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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前言

与所有文明一样，美国文明也是人类在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它最大的特点也许就是年轻，只有不足四百年的历史。但它不是土生土长的文明，而是由成熟的欧洲移民按照自己的理念在新大陆创建起来的。

我们现在称之为印第安人的民族是北美最早的居民，如果他们的历史进程不曾被欧洲人的入侵所中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这片大陆上将是一种如何不同的文明。在17世纪初英国开始移民北美后，印第安人持续进行了近三个世纪毫无希望的抵抗，在人类文明的冲突史中又留下了悲壮的篇章。

概括地说，美国文明可以看作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文明在北美这片自由土地上的变种。以英国人为主的移民将自己的文明移植到新大陆，在另一种环境下，旧的文明演变成了新的文明。英国的体制和理念在改造后成为美国文明的核心，但又不断地得到其他各族移民所带来的文明的补充，得到现实挑战所带来的纠正。

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开拓后，北美移民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新民族的概念。当时机成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颁布《独立宣言》，以一场英勇的战争结束了英国的统治，也同时结束了君主制，宣告现代共和制从此诞生。独立后的美国首先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定了一部合众国宪法。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一面定国安邦，一面忙于西扩，不择手段地完成了将版图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显然天命”。为扫除奴隶制这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南北双方又打了一场全面内战。到19世纪末，美国人在三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后来居上，将这片印第安人追逐野牛的地方建成世界首富之区。在20世纪里，美国继续发展，虽然也经历了“大萧条”这样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幸运地没有沦为战场。美国在战争中壮大了经济，一跃而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豪迈地将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美国文明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综观美国四百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其几个值得注意的传统。首先，美国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移民社会，汇聚了五大洲各种族的成员。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源源不断地从全世界吸引人口，人种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在这里始终没有间断过。因此可以说，美国文明是全人类共创的一种年轻文明。在这样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中生活的人民，不能不抱着开放的心态，学着彼此宽容地和平共处。

其次，美国人虽然没有统一的思想，但还是有普遍认同的观念，那就是以自由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从早期的清教移民所追求的宗教自由、奴隶所憧憬的人身自由、乃至后来被认为是基本权利的经济自由、表达自由等等都可以看出，美国人无不将自由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美国梦的开始也许就是自由精神与自由土地的结合，许多在拥挤的欧洲所不能实现的理想在北美的荒原上实现了。《独立宣言》在宣布立国的基本思想时，将平等与自由的理想放在了首位，它因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永远的权威。

但是自由不仅需要去争取，而且需要保障。从个人来讲，美国人认为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证，政治自由离不开经济自由，私有财产在他们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从社会来讲，自由必须依赖法治，社会的运转需要依据公认和公正的规则。美国人在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时期养成了依法自治的传统，他们创建的各种协议和选举制度使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可随意发表政见评议。鉴于基督教对人类有性恶和原罪的判断，美国人在制定宪法和法律时始终保持着对权力的高度警惕，极力防止公共权力的膨胀腐败，防止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权利法案等的设计都是为了在建立一个高效政府的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使其相互制约。美国联邦制下的州和联邦的双重政府形式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构成了又一种对权力的平衡。五千字的美国宪法历经二百多年，共增加了27条修正案，逐步取消了法律上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使民主的范围得到了扩展。

美国从未存在过封建制度，最少封建等级的残余。美国人追求“生而平等”的理想，尤其是机会的平等，他们有意将个人之间视为两个主权国家间那样独立平等。美国人喜欢结社，但他们首先是个人主义的，他们尊重个人的首创精神，崇尚个人奋斗，整个社会要求个人将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由于平等的概念深入人心，美国社会一直在朝着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大众的政治、大众的消费、大众的文化，民间保持着活力和参与的积极性。

美国的历史进程具有和平改良的传统，这是一种顺应潮流进行自我纠正的能力。每逢社会出现问题，总会引起全国性的公开辩论，正反观点得到充分表述。通过争辩，国民明确了问题的所在，探讨了解决的方案，然后通过妥协和立法来加以改革。除了关于奴隶制的妥协失败外，这一模式始终贯穿着美国的历史，这就使社会的改革尽可能地避免了暴力、流血和倒退。自从1789年宪法实施后华盛顿当选和出任首届总统以来，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从未中断过，权力的转移也是党派间合法竞争的结果。不承认选举结果的事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南方不承认林肯的当选。和平改革的传统体现了美国人的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他们相信渐进的改善而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他们将真理视为有效用的假设，以行动的效果来检验其真伪。

美国文明虽然年轻，但毕竟已过初创阶段。与早期相比，边疆早已关闭，社会也渐渐出现定式。曾经视旧世界为腐败的美国，贫富悬殊的问题已经超过欧洲。种族歧视和阶级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成少数的对抗。物质的丰裕又难以解决精神的迷惘，吸毒和暴力屡见不鲜，犯罪率居高不下。二次大战后美国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全面介入国际政治，驻军世界各地，俨然以“自由世界”领袖自居。冷战结束后，美国更以胜者自诩，大国霸气有增无减。面对世界朝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美国迟早要找到它恰当的位置。

本书的目的是向中国读者客观、系统、扼要地介绍美国文明。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内用30多万字的篇幅将美国文明的重要方面勾勒出来，这对我个人是很大的挑战，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恭候批评指正。


上篇 美国文明的历史形成与发展

第一章殖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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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签订五月花公约

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地理大发现


在欧洲历史上，15世纪是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此之前，地球的东西半球还互不知晓，只有欧亚大陆和地中海岸的北非这三部分相互来往。美洲的发现可以说是欧洲发展的结果，从此欧洲人得以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西欧向未知地域的探索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促成的。

在1095年后的两百年间，欧洲的基督徒进行了七次大的十字军东征，试图将巴勒斯坦从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手中夺回。预期的目标虽未达到，却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好奇，促进了欧亚贸易，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他们对香料、丝绸等东方物品的需求。1453年土耳其灭掉东罗马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近东各国，西欧前往东方的通道被堵塞，于是产生了寻找通往远东新路线的迫切愿望。

当时，文艺复兴已经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理性的人文精神造成了追求知识和自由探讨的气氛，人们对不同的文明兴趣盎然，热衷于探索未知领域。由于科技的逐步发展，到了15世纪，许多欧洲人接受了古希腊人的看法，相信大地是球形的。再加上航海知识的日趋丰富，造船业的发展，绘图本领的提高以及罗盘的应用，都在思想上和科技上为欧洲向海洋进军创造了条件。

但是，如此远距离的航海决非个人所能完成。而当时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贸易繁荣所产生的富商，正好为这样的海上冒险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新王室不仅希望开拓新市场，获得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而且还想占据新领地，扩大他们的统治范围。于是他们出面投资集资来支持航海探险，还以封赏领地作为鼓励，这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参与动力。如此，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合使西欧人实现了探索地球全貌这一历史使命，其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的探险家驾着船队在各大洋摸索新的路线和通道，探寻尚未发现的财富和土地。他们绕过好望角进入太平洋，到达印度和菲律宾，他们还偶然地发现了美洲。


美洲的发现和哥伦布


早在一千多年前，古代北欧人便从格陵兰到达过北美的东北部，至今遗留在北美土地上的北欧古文石刻及其他遗址可作证明。但他们与当地土著发生了冲突，只得离开，并未建立起与美洲的正常联系，也没有引起对地球的新认识。直到1493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才合二而一，人类才形成了关于地球东西半球的新概念。

哥伦布（1451—1506）生于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织工家庭。他成年后在里斯本等地当过水手经过商，并对航海发生了兴趣。当时，关于大地是球形的古代观念已在欧洲流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欧洲向西的海路也应该能从相反的方向到达东方，哥伦布决定作一次往西去印度的海上冒险。经过向各国王室长达八年的求助努力后，他终于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和她丈夫斐迪南二世的支持，被任命为将要发现的海岛和国家的统治者，被授予海军大将和新国家副王的世袭称号。1492年8月3日，他率领90人组成的探险队，乘坐三艘单甲板船，从巴洛斯出发，随身还携带着一封给中国皇帝的信。10月12日，陆地终于从漫无边际的大海边出现，他们到达了现今巴拿马的圣萨尔瓦多群岛。哥伦布认为他已经到达印度，故而称当地土著为印度人，他的这一误解导致了东西印度之说。为了避免与真正的印度人相混淆，中文习惯将美洲土著另译为“印第安人”。哥伦布占领该岛后，又从那里到达古巴和海地。1493年3月，哥伦布凯旋而归，受到西班牙举国欢呼。此后，他还曾三次去过美洲，但至死都以为他到达的是印度。美洲（America）的名称则来自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维斯普齐，他于1500年前后几度到达美洲，并于1504年报道了他的航行，首次宣称这片土地为新大陆，地理书与地图便逐渐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一新发现的大陆。


北美土著


然而，新大陆的“新”只是对欧洲人而言。西半球和东半球一样，也是古老的大陆，当哥伦布发现它时，那儿也居住着大约二千万左右的红种人。由于至今尚未在美洲发现类人猿遗迹，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一般都同意迁移说。那么，最早的印第安人是从哪里迁移过去的呢？这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目前比较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认为，他们是在大约二万五千至一万年前，当白令海峡还连接着亚美大陆时，由亚洲人从陆地上迁移过去的。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那里的印第安人已经遍及南北美洲，分为众多部落，并形成了三大文明，那就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中美的玛雅文明和南美的印加文明，它们都达到了相当辉煌的程度。

相比之下，北美不足一千万
 
[1]

 的印第安人聚集程度较低，大部分为游牧部落，以狩猎捕鱼为生。也有些部落是定居的，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能够精耕细作，但基本上还处于石器时代，生产水平低下，不知有耕犁，也不会制造车辆。他们主要穿兽皮，用的是陶器，水上交通靠独木舟。但是美洲的农作物相当丰富，在我们今天全世界的农作物中，有半数以上源自美洲，诸如玉蜀黍、西红柿、土豆、烟草等。

北美印第安人在社会结构上是典型的古代氏族制度，刚从母系进入父系。最基本的单位是以亲属关系结成的氏族，然后由氏族组成胞族，再由胞族组成部落，最后是部落联合而成的部落联盟，部落人数一般不超过两千。在整个北美大陆上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和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政府和军队。由于一切财产属于氏族或部落，所以印第安人没有私有制的观念。部落内部也尚未“进化”出阶级来，保持着原始的平等和民主。首领和酋长由成年男女自由选举产生，氏族具有罢免他们的权力，氏族议事会议决定所有大事。正因为他们的社会还没有形成上尊下卑的等级制，所以印第安人一般都有极强的独立意识和自尊心，很难被驯服或奴化。他们英勇善战，也保持着一些比较原始野蛮的习俗如剥头皮等。

虽然印第安各部落中存在着不同的语言，但是没有一种语言形成了文字，一切都通过口头和记忆相传。他们的宗教信仰可以归为泛神论，主要是对自然的图腾崇拜。他们也行使巫术，举行伴有大规模舞蹈的宗教仪式。

为什么印第安人的文明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处于这样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他们和大自然相处得实在太融洽了，因此完全不必去改变环境或者改变自己。如果欧洲人没有在15世纪进入美洲，印第安人又会如何发展呢？遗憾的是，这也是个永远不可解的谜了，他们的文明由于白人的来临而被迫中断。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外来因素。据说，在一个古老的印第安传说中，有位神奇人物将在四百年后返回，所以当欧洲人突然出现时，一些印第安人以为是他们的神回来了，高兴地去欢迎他们，送食物给他们，帮助他们安家，教会他们如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却不料只是帮助了自己的毁灭。


欧洲人对美洲的掠夺


欧洲人进入美洲对人类造成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它给欧洲带来的是财富、土地和移民，它给亚洲带来的是贸易，它给非洲带来的是人口的掠夺和贩卖，它给印第安人带来的又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首先，欧洲人带来了疾病，大量印第安人死于天花、麻疹这些原本在美洲并不存在的传染病。第二，欧洲人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诸如划分地界、滥杀野牛等，从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威胁，使他们无法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生存下去。第三，欧洲人以国王和上帝的名义占据他们的土地，把他们逐出家园，还经常欺骗他们，用赝品、甚至用酒将他们灌醉来骗取他们的毛皮和土地。有时还挑动他们部落间的斗争，坐收渔利。第四，当欧洲人对他们感到无奈时，总是能以武力战胜他们、屠杀他们、强迫他们当奴隶，甚至采取种族灭绝，使印第安人口锐减。1519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有好几百万，到1605年时只剩下100多万了，还有不少部落则从此从地球上消失了。如今在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估计还有150多万，他们中的大部分对欧洲人带来的文明至今还难以认同。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到两年，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批准，当时的欧洲两霸葡萄牙和西班牙便签订了瓜分世界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1494）。他们在西非海岸佛得角群岛以西556公里处，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发现的新土地属于西班牙，以东的属于葡萄牙。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16世纪是欧洲人探险寻宝的时代，17世纪是他们移民的时代，18世纪是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时代。但是最初是西班牙首先占领了中美和南美，并向北美扩展。从1565年在圣奥古斯丁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起，西班牙在数十年间便陆续建立了二百处移民区，移民十几万。葡萄牙则占据了现在的巴西。他们大肆掠夺当地的金银财宝，大量的财富涌入这些国家，巩固了他们的王室贵族。相比之下，荒寂冷落的北美只是星星点点地存在着一些季节性的捕鱼点和贸易站。

二、英国移民北美


英国涉足北美


西班牙和葡萄牙抢先移民美洲后，其他欧洲国家自然不甘落后，于是在美洲大陆上开始了一场殖民竞争，新西班牙、新尼德兰、新英格兰、新法兰西等纷纷出现。早期美洲移民的分布大致如下：西班牙从中美向南北发展，但以南美为主。法国从北美纽芬兰向南发展，直到路易斯安那，在那里建立了新奥尔良。荷兰于1566年独立于西班牙后，殖民北美东北部哈得孙河下游，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姆，但是最后在北美大地上拓展立国的却是英国移民。

英国最早涉足北美是在1496年，亨利七世派卡波特去美洲探险，卡波特于1497年到达北美。但由于当时英国的玛丽女王和西班牙联合反法，故一时不愿向西班牙在西半球的霸权挑战。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执政后，英国便想在北美建立基地以袭击西班牙，并夺取那里的财富。英国的经济发展也促使它寻找新市场、开发新路线向世界各地扩展。1584年，瓦尔特·罗利从女王处获得建立殖民地的特许状，派侦察船队去北美，到达切萨皮克湾以南海岸，雷利命名该地为“弗吉尼亚”，以示对女王的敬意，可是他在那里建立定居点的努力都失败了。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了海上支配权，开始向北美移民。此后又通过对荷战争，接管了荷兰在北美东北部的殖民地，改“新阿姆斯特丹姆”为“新约克”即“纽约”。通过七年战争（1756—1763），英国又成功地使法国让出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区域，终于在北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完整的英国殖民地。

英国在北美殖民的法定形式有三种。最普通的一种是国王颁发皇家特许状，允许一个公司建立殖民地，授予其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公司通常是股份制的，由民间私人集资，但国王有权修改和取消特许状，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就是这样建立的。第二种是国王把一个地区特许给某个个人，由他去创立一个殖民地，例如让巴尔的摩勋爵卡尔弗特创立马里兰，让威廉·宾恩建立宾夕法尼亚。第三种是国王直接统治的皇家殖民地，有好几个殖民地都曾一度属于国王本人，其中包括英国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詹姆斯敦。1606年，詹姆斯一世宣称对北卡罗来纳至纽芬兰的二百万平方哩的疆域拥有主权，他特许两个团体前去殖民，各占一半土地以挖掘矿产和开垦耕地，然后将所得财宝的五分之一交给国王。其中一个一事无成便失败了，另一个就成了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


詹姆斯敦


1606年，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派遣三艘小船，由约翰·史密斯船长率领去北美冒险。该公司乃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投资者都指望在这类冒险中获利。可是他们并未找到预期的矿藏，104个移民中只有38人活到了第二年，重新派去的人也很难存活。致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源不洁，而营养不良的移民自身抗病能力又极差。统治詹姆斯敦的权力属于国王本人，设在当地的参事会并无政府权力，故而管理混乱。伦敦那些急功近利的投资者既不愿在重新选择居住点上花费财力和精力，也不重视必要的粮食生产，只是迫使他们像西班牙冒险者一样去寻找黄金白银。当他们发现目的达不到时，便不愿再向移民提供给养。于是这些从未务过农的移民，其中包括贵族绅士和仆人工匠，便不得不自己学种粮食。1610年，新总督戴尔对殖民地实行恐怖的军事管理，逃离者一旦被抓获将处以火焚或绞刑。

为了改善弗吉尼亚的状况，改组后的伦敦公司决定改革殖民地的管理方式，允许成立代议制议会，给予移民更多自主权，但保留最终决策权。1619年7月，第一次议会召开，决定凡议会所作决议均立即生效，这宣告了北美自治的开始。议会还决定从英国迁去大量妇女，以利安居乐业，并给予每个移民50英亩土地，詹姆斯敦从此向真正的殖民地转化。

在弗吉尼亚的移民中，有许多是契约奴，以他们到达后的劳动来支付从英国到北美的旅资。契约期限一般为4—7年，期限内可被买卖。这就为大量英国剩余劳力找到了去处。


普利茅斯


第二批移居北美的英国人与詹姆斯敦的移民在成分和动机上都颇不相同，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陆续向马萨诸塞海湾移居的约两万名清教徒大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教原因。

宗教改革后，英国成立国教，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领袖，但他无意对教阶组织或仪式教义等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不久，国教内部又出现新的改革派——清教，要求进一步纯洁教会。在伊丽莎白时代，清教徒受到迫害，新大陆不仅成了他们逃避迫害的地方，也是他们想象中可以实现自己改革理想的试验地。他们要在那里建立“上帝之城”，供全世界仿效，清教传统构成了新英格兰传统的基调。

最早去新英格兰的101人于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木船，经过八周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普利茅斯。他们是清教中的激进分子“独立派”，主张和英国国教彻底决裂。到了北美，他们面对的是一片蛮荒，严寒和饥饿很快夺走了一半人的生命，其精神上的绝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印第安人的帮助，很难想象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侥幸活到第二个冬天的人们便开创了“感恩节”的传统。

普利茅斯的移民被称为“朝圣者”，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很少与外界接触。虽然“五月花”成了美国移民的象征，但是他们对美国历史的实际影响却并不大。


马萨诸塞海湾


1630年，由约翰·温斯罗普率领的上千名清教移民才真正掀开了英国的移民大潮，从那年起到英国革命爆发的十年间，约有两万人移居马萨诸塞的波士顿附近。这次迁移的发起者是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与弗吉尼亚公司不同的是，这家公司的主要人物都是公理会清教徒，他们将亲自前往北美定居，还要把整个公司迁到那里。他们不主张独立，认为英国国教还没有腐败到不可救药，但是查理一世的迫害使他们不得不到北美荒原来实现自己的宗教自由，建立“山巅之城”，完成上帝的使命。

温斯罗普是一个富裕的律师兼地主，他被选为领袖后便着手进行移民的准备。他从詹姆斯敦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物色了各种工匠人才，作好一切定居的准备。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已婚的中产阶级男女，连家带口地迁移。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相比，他们更为成功。移民们得到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很快度过了最初的困难，并迅速扩大起来。第六年，他们就创立了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的一个旨在培养牧师的学校。

在这个自治的“清教共和国”中，教会是精神组织，不行使世俗的政治权力，它最多只能开除一个人的教籍，因为清教徒们认为一旦教会拥有世俗权力，就会变成另一个罗马教会。这个社会的政教合一主要表现在惟有教会会员才能具有议会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教堂的礼拜，但是只有那些能当众叙述自己宗教变化过程，并被教会认可批准的人才能成为正式会员，然后才有资格选举议会议员，这就使政治权力牢牢地掌握在信徒手中，虽然不是在牧师手中。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殖民地事务也相对复杂起来，不可能再全部集中到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大议会来商讨，于是各镇建立自己的镇议会来解决当地问题，大议会则改为代表制，每个镇派两名代表参加。大议会一般不干涉各镇事务，这种政治上的自治与他们公理会宗教上的自治大致相仿。清教村落的中心是会堂和教堂，有时也有一片公地，周围是住房，最外面是耕地。组织严密的清教社会是有贵贱之分的，但又包含着一定的平等因素。

新英格兰的气候和土地都不适合耕作，因此移民便向贸易、渔业和手工制造业发展，诸如织布、制铁、制鞋等，后来木材和造船业也很发达，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基地。


与南美的区别


英国在北美东部沿海陆续建立的殖民地还有马里兰（1634）、新罕布什尔（1635）、特拉华（1638）、康涅狄格（1662）、新泽西（1663）、罗得岛（1663）、南北卡罗来纳（1663）、纽约（1664）、宾夕法尼亚（1682）和佐治亚（1732）等，它们后来成了美国独立后最早的十三州。

英国在北美殖民比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南美殖民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们殖民的方式也有许多不同，这对北美和南美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上建立的是直接政府，相当于把帝国扩展到那里去。而英国实行的是各种自治政府。第二，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直接控制着南美的宗教事务，教会的建立和教士的移居都必须得到国王的同意，他们甚至把宗教裁判所也搬去了。而英国的国教则不干涉殖民地的宗教，由教徒们自由组成教会，形成了宗教上的多元化局面。第三，由于西班牙更多地把现成的一套直接照搬过去，因此南美社会具有更多旧世界的痕迹，诸如等级分明和贫富差距。而英国殖民地则比较平等自由。第四，北美没有南美的金银和城市，几乎是一片荒野，除了土地，没有太多可掠夺的对象，这就迫使英国人以移民定居为目的去艰苦创业，开辟自己的天地。第五，南美的印第安人大多定居，分布比较集中，也比较容易统治或驯化成奴。而北美的印第安人大多是游牧的，经常迁徙，人口也少得多，当时在整个切萨皮克地区仅三万左右。他们性格独立，桀骜不驯，这就导致南北美移民和土著的不同关系。北美很少有印第安人奴隶，也很少有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在南美则比较普遍。


与印第安人的关系


英国各殖民地移民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大多经历了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詹姆斯敦的移民一开始也曾试图和印第安人建立某种联系，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罗尔夫在1614年和波厄坦酋长之女波长洪塔斯缔结的婚姻。酋长去世之后，双方关系逐渐恶化，移民们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开始使用武力，最后决定把印第安人赶出殖民地，这就激起了印第安人的反抗。1622年他们进行了一次袭击，杀死三百多移民。接下去便是二十年的相互战斗和残杀，直到1644以移民的胜利告终。印第安人则丧失了他们的首领、联盟和家园，基本上被灭绝。

在普利茅斯，双方的和平共处也不长久。1622年秋，移民便杀害了印第安人的首领。马萨诸塞的清教移民也在1637年便开始大肆杀戮印第安人，焚毁他们的村庄，并把此看作上帝的意愿。移民们自以为有国王的特许状，可以为所欲为，一旦他们站住脚跟，印第安人便成为他们拓展的牺牲品。

三、殖民地状况以及和宗主国的关系


殖民地的政治自治


从1607年詹姆斯敦的建立到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英属北美殖民地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变化，人口超过了200万，并且在社会结构和思想方式上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殖民地的政治具有明显的英国政治传统。殖民地人民在特许状的保证下，享有英国人的种种权利，同时又享有许多殖民地的自治权。英国在法治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早在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就明确规定英王不是绝对君主，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征税；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上都享有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到了14世纪，英国“习惯法”出现，保护个人不受政府的侵犯。17世纪的清教革命使英王室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到光荣革命后，王室完全从属于国会。作为光荣革命的一部分，国会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强调国会和公民的权利，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也充分享有这些英国人的权利。

殖民地的早期发展正值国王和国会为最高权力争得不可开交之时，因此各地大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在不受太多干扰的情况下自行其是。英国隔着三千英里的大西洋，可谓鞭长莫及。殖民地都是以王室给予公司或个人特许状的方式建立的，和国会的关系从来不很明确，这也给国会掌权后对它们的治理造成困难，何况殖民地并不认为没有他们代表参与的国会拥有对他们征税的权力。殖民地政府按照移民的要求，绝大多数实行代议制议会，由人民选举议会代表和执法者，再由议会制定法律，总督的经费也是来自当地议会。这样的自治政府的控制权显然不在英国政府，而是在当地人民，他们对来自英国的干涉向来抱有警惕。弗吉尼亚公司于1619年给予殖民者选举自己的行政机构“下议院”（House of Burgesses）的权利，产生了北美殖民地上第一个民选的政府。随后，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也都产生了具有比较广泛基础的民选政府，他们的市镇议会决定当地事项，同时选举代表参加殖民地每年召开的大议会，决定地区性大事。

尽管各自的方式不同，但是通过代议制议会，殖民地人民普遍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习惯于通过投票来决定公共事务。康涅狄格和罗得岛是完全自治的，自选议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特拉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由英王特许的领主选择行政长官，由符合选举人资格的人来选举议会议员。其他八个殖民地则由英王委派总督，但下议会的议员全部由选民选举产生。殖民地的政治当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民资格一般是有宗教和财产要求的，虽然并不太高。除了那两个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外，殖民地的长官也不是民选的，而且他们有权推翻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同时，英王还保留着最后的终审权。但是这种自治已经具有很多民主成分，其中最主要的除了权利法外，还体现在政府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领主或总督代表王室，议会代表人民，权力平分秋色。由于议会掌握着财权，所以往往能达到它的目的。


宗教自由的趋势


殖民地早期的宗教各不相同，以弗吉尼亚为首的南方主要是英国圣公会国教，只有马里兰是天主教的避难所，但那里对其他教派也能容忍。北方的纽约是国教，宾夕法尼亚是教友会（亦称贵格会），新英格兰是清教，只有罗得岛从一开始就实行法定的宗教自由。清教徒虽然在英国本土遭受迫害，要求宗教自由，但是当他们在北美实现了自己的自由后，却不允许别人的宗教自由。他们严惩教友会，不准教友们进入他们的殖民地，违者处以割鼻、焚烧、绞刑等酷刑。他们还把自己内部持不同观点的人逐出殖民地。

但是北美地广人稀，被逐的“异端分子”很容易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们可以重建家园，任何“官方”宗教人士也很难限制他们。随着殖民地人数的日益增加，宗教状况也愈加复杂，最后只剩下相互宽容这一条路了。1636年被马萨诸塞清教徒逐出殖民地的罗杰·威廉斯创立了罗得岛，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1649年，马里兰也通过了《信仰自由法令》，保证一切基督徒的宗教自由。1682年，宾夕法尼亚保证一切信仰上帝的人的自由。弗吉尼亚则一贯奉行着实际上的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和政治自治一样，成为殖民地发展的总趋势。


经济的区域特征


殖民地经济在一个半世纪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南北中三大经济模式。

以新英格兰为主的北部地区多山，土地贫瘠，气候寒冷，不适合耕作。但是那里森林和水力资源丰富，并且有天然港口，对发展木材工业、造船业、渔业和贸易都极为有利。当时，捕鲸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业，许多日用品都靠鲸鱼提供。海运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两个三角贸易，一个是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之间，北美的酒运到非洲，非洲的黑奴运到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蔗糖运到北美。另一个三角贸易是将北美的木材和粮食运到西印度群岛，再将西印度群岛的蔗糖运往英国，然后将英国的工业品运到北美。新英格兰的商贸相当发达，但是根据1660年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北美殖民地的外贸都必须通过英国。

北美中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比较适合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那里主要生产粮食，消费后的剩余物资销往其他殖民地和英国。由于有纽约的港口，贸易也得到了发展。

南方炎热的气候和沃土适合大面积耕作。早在1612年，切萨皮克湾的移民就找到烟草作为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所以有人说弗吉尼亚是在烟上飘起来的。卡罗来纳则适合种水稻。这两种作物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殖民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劳力匮乏。从英国来的契约奴一来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二来他们在重获自由后，往往加入贫穷的自由民阶层，对种植园主构成威胁，1676年爆发的培根起义就是一次教训。这次美国革命前最大的武装暴动虽然没有纲领口号，但他们在短期内聚集的力量却足以焚烧詹姆斯敦的重要定居点，还赶走了总督。相比之下，黑人奴隶从来不至于这样危险。因此，自从1619年一艘荷兰贩奴船将第一批20名非洲黑人运到弗吉尼亚后，黑人便被源源不断地运进北美，成为南方种植园的主要劳力。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蓄养终身的奴隶也显得更加有利可图。

开始的时候，奴隶并不严格地按种族区分，白人中有契约奴，黑人中也有自由人。而且黑奴也并不局限于南方，只是北方农时短，蓄奴不上算，少数黑奴主要也是用来做家务的，日后便被慢慢地自然淘汰。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则促使黑奴人数持续猛增，有时黑白人数之比可以超过二比一。为安全起见，弗吉尼亚的法令一次又一次地严格了种族区分，最后成了凡是黑人一概都是奴隶，白人奴隶则完全绝迹。在美国革命时，南方黑人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残酷剥削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发展了与北方迥然不同的大规模种植园经济以及相关的一整套种族划分的观念和制度。

由于缺乏人才和技术，也由于英国的干预，除了波士顿的造船业外，殖民地工业发展都比较差，主要是作为宗主国的农业基地、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地。南方生产的烟草和大米等也绝大部分运往英国，换回工业产品。


人口文化状况


殖民地的人口增长极为迅速，除了源源不断的移民外，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很显著，差不多每25年就翻一番。由于物产丰富，食品充足，开荒耕地又急需劳力，故而一般家庭都是多子女的。等子女长大，又很容易获得土地，去经营自己的农场。那里几乎不存在阻止人口增长的因素。富兰克林说过，当人们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大地上时，他们的繁殖速度比在拥挤的地方要快出好几倍。

殖民地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呈现出十分丰富多彩的局面。移民从欧洲带来了不同的习俗和文化，慢慢以自己的方式去适应新大陆的新环境，学会共同生活，在这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和融合。然而在英属13个殖民地中，英国移民是主体，英语是惟一通用的语言。与欧洲相比，殖民地虽然也有穷人富人之分，但阶级界线不像在欧洲那么明确，也并非不可逾越。再加上殖民地的教育普遍优于欧洲，个人的奋斗发展便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新英格兰是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早在1647年，马萨诸塞就通过法律，凡居民达50户的市镇，必须配备一名教师。殖民地主要忙于生存和拓荒，他们在文化上理所当然地首先重视普及实用的知识，他们最常读的两本书是圣经和历书。后来慢慢有了报纸，这一传播媒体特别适合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特点，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报纸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很早就确定了实际上的出版自由原则。

总之，英国对殖民地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遥控的统治方式，主要将它视为自己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并不具体地去治理。在殖民时期的一个半世纪中，殖民地人民有足够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生活，自治的结果在北美大陆形成了一个与欧洲迥然相异的社会，人民以一种新型的方式在思维和生活。这些特点最早在克莱弗克尔的《美国农民书札》中得到了形象的描绘和总结，这个在北美当过多年农民的法国人称这里为一个伟大的避难所，欧洲的贫民聚集到此把它建设成自己的乐园：“这里没有巨室阀阅，没有宫廷，没有帝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势力，没有少数人享有的那种似乎无形然而有形的特权……人人皆知遵法守纪，而无所惮惧其苛暴，因为在这里人人都能平等相待。在这里勤奋的精神可说深入人心，人们尽可自由行动，不受限制拘牵，因为他们乃是为其自身劳动。”这里的人民对他们的政府和教会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而不是屈服于它们的绝对权威。他们享受着欧洲贫民所不可想象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民族——美利坚人，并以此自豪。克莱弗克尔总结道：“这美利坚乃是一种新人，他立身行事全然依据一套新的原则，因此他必将酝酿出种种新的观念，创制出种种新的思想。与昔日那种不得已的怠惰、奴隶般的依附、贫困不堪与凭白出力等不同，他此刻已经进入了一种报酬颇丰、性质迥异的新型劳动——这就是那美利坚人。”




 [1]
 对于这一数字的估计出入很大，少的只有150万。


第二章 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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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波士顿大屠杀

一、独立战争


英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


1689年后，英法之间爆发了一系列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最后以英国在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中大获全胜告终。在北美大陆，英法殖民地为了控制俄亥俄地区也发生了冲突。1757年，英国向北美增兵，与殖民地游击队一起打败法军，夺取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权利，法国将其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殖民地让给西班牙，将河以东（新奥尔良除外）和加拿大的殖民地让给英国。在殖民地，这场战争又称法印战争。

战争期间，英国无暇更多地管束殖民地，放松了对它各方面的限制。造成这一疏忽的另一个原因是，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后，一直在试图削弱握有大权的辉格党人，在他们权力之争的十年间，殖民地官员调动频繁，政策多变，极不利于对殖民地的控制。现在仗打完了，英国认为殖民地应该为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好处付出更多的代价。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随着法国和印第安人联盟的威胁被解除，殖民地会觉得没有英国也行，因此改组这一庞大的殖民帝国便显得格外迫切。于是从1763年开始，在财政大臣格伦维尔的指挥下，英国对殖民地实施了许多新政策，以图更为直接地控制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这些政策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首先是以更大的力度严格实施已有的法律。英国早就制定过不少有关殖民地的法律，但殖民地人民对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往往不加理睬，知法犯法，英国也无能力强制执法。如1660—1663年公布的“航海条例”规定，殖民地的运输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殖民地的许多物产如烟草、蔗糖、毛皮等只能出口英国。同时规定其他一些物品如茶叶等，只能从英国进口，如果从其他国家进口，则必须向英国付税。但殖民地始终无视这些规定，公开走私。为了执行这一法令，国会宣布英国官员有权搜索一切殖民地的房屋和船只，查禁走私货物。

印第安人失去法国盟友后，对英国移民的不断西移感到恐慌，屡屡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为了避免冲突，安抚印第安人，英国于1763年规定，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的西部移民。

接着，英国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的税收法，试图从殖民地增加经济收入。其中“糖税法”（1764）规定，降低从西印度群岛进口殖民地的蔗糖关税；“印花税法”（1765）则要求殖民地一切印刷材料必须购买印花税，这是英国向殖民地直接征收的第一种内部税款，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抵制。1765年，英国又颁布“供宿法”，规定殖民地向当地近万名常驻英军提供给养，理由是驻军的目的在于保卫边境，使殖民者免遭印第安人的侵犯。可是殖民地人民却怀疑军队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镇压他们。

1767年，英国财政部长汤森提出向殖民地的进口货征收新的进口税，并设常驻波士顿的海关特别委员会。还规定违法者将在海事法庭受审，而且不享有陪审团的待遇。所罚款项的部分可以用来支付给总督，使他能在经济上独立于殖民地的议会。殖民地人民认为，这些规定不仅剥夺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合法权利，而且阻碍了殖民地的经济发展。


殖民地的抵抗


英国国会自以为得计，但他们有所不知，这些在美洲土生土长了几代的殖民地人民，早已丧失了他们先辈对母国的那种感情。何况他们已经自治自理了一个多世纪，习惯了自行其是，所有这些企图加紧控制的措施都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在他们心目中，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因此征税权关系重大，只有他们派代表参加的议会才有向他们征税的权力。英国议会中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不能承认英国议会对他们具有征税权。他们公开怀疑这些新税法是将他们沦为奴隶的第一步。商人船队无视这些法律，仍然不向英国付税就进口货物，甚至还焚烧了一艘英国海军的巡逻舰。拓荒者和种植园主也无视法令，继续越过禁区线去开发肯塔基。律师们则谴责允许搜索住宅的法令违反了英国的习惯法。

在抵制英国的行动中，各殖民地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早在1754年，七个殖民地的代表便在纽约的奥尔巴尼开过会，一向富于先见之明的富兰克林在会上提出了“奥尔巴尼联盟计划”，提议建立殖民地统一议会，以便协调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以及西部殖民等事项。但是不少殖民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表示反对，因而计划未能通过。

印花税法公布后，在马萨诸塞代表的倡议下，九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765年10月聚集在纽约商量对策。他们一致认为殖民地人民应该享有英国公民的一切权利，殖民地的税收应由当地政府，而不是由不受他们影响的英国国会来征收。英国议会对殖民地只有立法权而没有征税权。他们要求废除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并决定以抵制英国货作为报复。他们组织的“自由之子”行动袭击印花税票代销人，迫使他们辞职，当法律生效之日，已无人再敢代售，终于成功地使印花税法于1766年被撤销。正是来自英国的威胁，促使本来并不团结一致的殖民地发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随着事态的发展，殖民地之间逐渐形成信息网络和经常性的联系，以便随时探讨和组织对抗英国政策的行动。

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反英活动也渐成声势，波士顿的群众反应尤为激烈，与派驻当地的英军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770年3月5日，英军向那里的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五人，酿成著名的“波士顿大屠杀”。很快，英国被迫取消了汤森法中除茶叶税外的其他一切税收，这一改变也是由于该法在客观上鼓励了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从而遭到英国商人的反对。此后，殖民地出现了两年的相对平静。

1773年，不达目的不甘心的英国国会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摆脱财政困难，又通过了“茶叶法”，规定对东印度公司运往殖民地的茶叶在英国实行免税，而在殖民地却不免税，这就对殖民地的走私茶叶造成威胁。于是，纽约、费城等港口都拒绝英国茶叶卸货。波士顿总督下令船只不卸货不得离港，结果导致“自由之子”采取极端行动。他们伪装成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将茶叶抛入大海，造成“波士顿倾茶事件”。

英国对殖民地的反抗十分恼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以更严厉的手段来强制实行控制。国会于1774年通过了更多的法令来限制殖民地的自治，其中包括封锁波士顿港、要求倾茶者赔偿损失、改组马萨诸塞政府，削弱其议会活动、加强驻守殖民地的军队、让波士顿大屠杀中肇事的英军人士回国受审等等。殖民地人民把这一系列法令统称为“不可容忍法”。同年，各殖民地迅速采取行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与会的12个殖民地的代表一致通过向英王乔治三世提出的“权利申诉宣言”，要求取消这些不公正法。此时，他们已经不仅反对英国国会的征税权，也反对它的立法权，因为他们意识到，国会通过立法也同样可以对他们实行专制。他们开始了对英国的全面对抗，形势显然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发表了极富煽动性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说，宣布一切缓和事态的企图都不过是徒劳：“屈服与奴役之外，我们再无别的退路！我们的枷锁已经制成！镣铐的叮当声已经响彻波士顿的郊原！一场杀伐已经无可避免——既然事已如此，那就让它来吧！”殖民地开始训练民兵，筹集军火，准备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和自由。


《独立宣言》


冲突终于爆发了。1775年4月19日，波士顿的英军去附近的康科德夺取一批武器，并搜捕当地的反英领袖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由于保罗·里维尔马不停蹄一路赶到那里预先通报，马萨诸塞民兵及时出动。英军在列克星敦遇阻，双方交火，美国革命打响了第一炮。当时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立即开始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命令民兵改编成大陆军，任命乔治·华盛顿（1732—1799）为总司令。

美国革命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独立目标，主要是出于对英国高压政策的反感，为了维护殖民地的利益。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慢慢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一书中看到了殖民地的前途：美洲没有必要永远从属于一个岛国，不仅乔治三世是个暴君，而且君主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年之后，他们决定彻底摆脱英国控制，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

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一致通过了《独立宣言》，这一天便成为美国的国庆节。《独立宣言》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执笔，成为美国立国精神最重要的文献。宣言分为三部分：首先是阐述对政府概念的理解；其次是针对英国的抱怨和谴责；最后是宣布独立。

《独立宣言》所依据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它在一开始就宣称“人生而平等，享受着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障个人的这些权利，人民才建立起政府。政府的权力是自下而上来自被治者的授意，一旦政府违背了这一原则，人民便有权改变这种政府，并建立新政府。基于这样的政府理论，《独立宣言》列举了乔治三世的一系列罪行、他对殖民地造成的伤害、以及他对政府职能的违背。因此，殖民地有权联合起来，宣布成为独立和自由的州。

《独立宣言》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不仅为当时的美国革命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目标，而且影响到美国的未来，它的精神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推动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革命。


独立战争


《独立宣言》发表后，英美便处于战争状态。大陆会议联合13个州的力量，好不容易筹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军队。但是与英国当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正规军相比，大陆军是十分可怜的。它的士兵都是匆匆忙忙招集来的志愿者，从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们的给养也得不到保证，有的需自费去打仗，家属更得不到照顾，也无抚恤制度。而且，他们大都短期服役，调动频繁，很难进行训练，战斗时经常得靠当地民兵。然而，美军的优点在于其高昂的士气和自觉性，当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处于全民皆兵的状态，只要一发生战事，方圆几英里的农民都会赶来参战。

英军对镇压殖民地的反叛很有信心，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便在纽约港击败了华盛顿领导的美军。美军只能穿过新泽西，渡过特拉华河，退居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在1776年底对英军进行了两次成功的袭击，才使士气有所回升。但英军第二年9月又占领了作为当时殖民地政治中心的费城。幸运的是，美方10月间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托加击溃英军，俘虏了英军将领，给独立战争带来转机。一直暗中支持独立军的法国看到了美方成功的可能，便公开承认美国的独立，并于1778年与美签约结盟。

但是战争仍然很艰苦，华盛顿率领他的独立军撤出费城后进入福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极其困难的寒冬，全凭战士们的英勇气概和华盛顿的人格力量才战胜了缺衣少食和信心不足的困难。

在西北战线上，克拉克将军率领一支不足二百人的拓疆民兵，沿着俄亥俄河向西，攻占了一系列的英军边塞，使西北地区归属美方。

在南方，英军曾一度占领好几个沿海城镇，但始终未能摧毁美军。1781年初，英军在卡罗来纳遭到一连串失利，不得不退回到弗吉尼亚的约克敦。华盛顿等到10月，盼望已久的法国海军终于到来，在它的支援下，华盛顿率部迅速南移，围攻约克敦，击败陆上英军，法国海军则截断英军海上退路。英军终于投降，独立战争基本结束。

在与英军作战的同时，殖民地内部也经历了一场内战，因为在独立的问题上，各方意见并不一致。当时最激进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称为“爱国者”，他们是独立的中坚力量。另外三分之一处于犹豫观望状态。再有三分之一则忠于英国王室，被称为“托利党”，他们大都为上层有产阶级。但这些人并无组织，当独立战争愈打愈烈后，其中大部分人便逃往加拿大或英国，也有少数人在英军服务。托利党的逃离使地方政府的权力落入爱国者独立派手中，他们修改法律，使政府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托利党人被没收的财产也充实了政府的国库。

在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各殖民地高度自治的政府和议会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它们几乎毫不费力便顺利地完成了向独立的转化。独立战争的胜利也表明了他们已经具备拥有联合政府的能力，1781年达成的《邦联条例》将成为日后筹建新政府的基本纲领。这个政府凭着坚定的信念发行了战争债券2.5亿美元，同时接受个人捐助。尽管它仍然十分薄弱，只能向拥有实力的各州提出要求，但它毕竟发表了《独立宣言》，统领全部殖民地取得了军事和外交的胜利。

在战争结束后两年的1783年9月，英、美终于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13州的独立，新国家的疆域北以五大湖为界与加拿大遥遥相望，南至西属佛罗里达边界，东临大西洋，西以密西西比河划界。美方则答应归还没收的托利党人财产及所欠英商款项。可以说，美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美国革命的结果不仅取得了对英国的独立，并且彻底摈弃君主制和贵族制，大大扩展了美国民主的进程。这是一场全民介入的战争，又因为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民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大多数州通过了保障人民权利的“权利法案”，规定了人民享受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等自由以及接受陪审团的权利；还规定将政府权力尽多地划归立法机构，削弱州长的权力。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许多州的宪法中还包含着对选民财产，甚至宗教信仰的要求。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独立战争，也包含着一场与独立平行的真正的社会革命。受其影响，1810年后民族解放的运动逐渐在拉美掀起，各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的国家。

二、宪法的诞生与合众国的创建


对于新国家的设想


独立战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新国家的建成，因为在北美这片土地上从未存在过一个统一的国家，独立只是13个殖民地的独立，前途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是维持13个独立的州呢，还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国？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成立一个国家，它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是君主制呢，还是共和制？因为在1781年的地球上，人类还从未建立过幅员如此广大的共和国。18世纪的人一般都认为共和体制不适合辽阔区域，那样中央政府距离人民太遥远，很难受到选民监督，迟早会脱离人民控制，凌驾于人民之上，丧失其共和的本质。关于这两个问题，三百多万独立后的美利坚人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不很困难便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在联合抗英的过程中，北美人民逐渐超越各自殖民地的视野，将13个州看作统一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采取共同的行动和对策，所以联盟成一个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各州在独立战争期间，早就纷纷从特许状中删去效忠英王的誓言，重新制定宪法，扩大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他们迅速改组政府，废除源自英王的所有权力机构，赶走了总督和效忠派。新政府中增加了接受民众监督的职位数目，使更多的职位从任命改为选举。民众在政府的权力行使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行政权力被牢牢地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各州的政治行动为统一共和的大趋势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如何设计和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邦联政府的软弱


1781年通过的“邦联条例”产生了一个相当软弱的一院制国会，实权仍然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邦联国会只有作出决定的权力，却不具有执行决定的权力。它无权征税，只能向各州要钱，而这种要求经常被拒绝或置之不理。邦联虽然可以发行纸币，但却不能禁止各州印制自己独立的纸币，因此无法统一货币。邦联在名义上可以制定法律，但却没有法院去执行法律。每个法律的通过都必须得到13州中的9州同意，而一般情况下很难凑满10个州的代表到会。至于对邦联条例本身的任何修改，则必须得到13州的一致通过。说是邦联，真可谓群龙无首，执法全靠各州，又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法庭来处理州与州之间的民事纠纷。邦联不能直接征兵建立军队，只能向各州提出要求，因而邦联在军事上也是无能的，不可能有效地对外抵御敌人，对内应付叛乱。邦联也无权管理贸易和协调州际经济关系，州与州之间仍然关税壁垒，有些州还在内河航运方面发生争执。邦联在外交外贸上也毫无实权可言，无力保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安全，无力反抗西班牙独占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企图，也无力迫使英国撤出其领土，甚至不得不依靠英军来抵御印第安人。

这样一个薄弱的邦联所面对的却是立国定邦的大问题，显然它不足担此重任。从1783年独立到1789年新政府成立这个阶段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危机时期”或“关键时期”，旧时代已经结束，新秩序却尚未形成，社会处于未定型的过渡时期。首先是经济上困难重重，由于不再受到英国的保护，不再享受英国人的权利，邦联失去不少市场，但还须偿还英国很多欠款，刚从政治上摆脱英国控制的邦联有可能在经济上重新屈服于英国。一些州大量印制纸币，发行债券，引起通货膨胀，钱币贬值，导致债权人吃亏，债务人得利。经济的困难增加了失业的人数，退役老兵也得不到邦联曾经许诺的服务费。1786年冬，退伍军人谢斯在马萨诸塞领导两千多名西部农民进行武装叛乱，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新独立的民族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不知建立何种未来。

由于深受英国王室之害，殖民地人民在反对贵族政治上颇为一致。他们把专制和腐败视为孪生，声称“国王和皇帝的历史不过是王室腐败堕落的历史”，决心彻底根除封建贵族政治制度。以自耕农为主的美国人一贯本能地不喜欢高傲骄横奢侈的贵族特征，他们愿意相信人的生而平等，欢迎共和思想和共和道德。又由于殖民地历来处于基本自理的状态，运作良好，使他们对共和很有信心。但也不排斥仍有个别人提倡帝制。独立战争快结束时，曾有一位尼古拉上校致函华盛顿，建议他称帝。华盛顿旋即复信，表示深恶痛绝，并感到人格受到伤害。他问道，究竟自己何事使人误会，乃至于以为他会做出这等祸害国家之事。他请这位劝进者排除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不过，面对历史上这一规模空前的共和国，许多人对它的成功也还是心存疑虑，除了害怕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失控外，还表现在对民众的缺乏信任上，因为他们对暴君政治和暴民政治感到同样恐惧。在当时展开的有关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辩论中，大都认为共和国中的公民和君主制中的臣民存在着本质区别。由于共和国的公民享有更多的权利，尤其是选举领导人和影响政策的权利，他们的素质必须大大高于君主制下只需服从的臣民。但是，美国人是否都具有了当公民的素质呢？如果他们还不具备这种素质的话，那么民主将如何运作呢？其结果是否有可能比专制还不如呢？他们不愿冒太大的风险，采取了一种兼顾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间接民主，而非直接民主。人民并不直接行使政权，而是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行使权力。

在是否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问题上，辩论要激烈得多，甚至在革命领袖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歧见。像帕特里克·亨利这样激进的爱国者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很可能侵犯州权，限制民权。1786年，邦联在马里兰召开会议，商讨贸易管理的权限问题。先到阿纳波利的五个州的代表觉得在邦联的框架中难以解决任何问题，建议第二年在费城召开全体大会，修改“邦联条例”，倡议得到支持。这次即将举行的全美制宪会议借鉴了马萨诸塞的经验，马萨诸塞为了制定宪法，曾召开了专门的制宪会议，并由公民直接投票批准宪法，从而将宪法的权威置于立法机构之上，这正是美国当时所需要的根本大法的权威。


制宪会议


1787年5月，除罗得岛外的12州的55名代表聚集费城，制宪会议从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与会者大多是律师、银行家、商人，几乎没有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代表。但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谙熟历史、政治和法律，尤其深受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英国的民主进程最有体会。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富有实际政治经验的革命家、政治家或法官、律师。对这次会议影响最大的是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1751—1836）和汉密尔顿。经过三个多月的长时间辩论和协调，费城会议终于克服各种障碍，达成一致，他们废除“邦联条例”，重新起草了“联邦宪法”，决定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联邦政府。这个政府有首脑，有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它有权执行法律，有权征税，有权控制贸易和建立军队。这个政府建立在人民而非州政府的基础上，它直接由人民选举产生，它的权力也必须直接向人民行使，而不是通过州政府。

宪法的制定是一系列妥协的结果。首先是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在邦联国会中，每个州都享有同等的一票。现在大州提出议员数目按人口比例产生，小州则要求各州享有相同的代表人数。当时的大州如弗吉尼亚，已有人口74万余人，而像罗得岛这样的小州只有不足7万人口，如果议员人数相等，显然很不合理。但若按人数比例，则小州的发言权又太小了。这一矛盾最后以“大妥协”解决，即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众议员按各州人口比例产生，而参议员人数则每州相同。其次是关于奴隶人口如何计算的问题。南方蓄奴州提出，在众议员的选举上，奴隶按一般人口计算，而在联邦征税时则不按一般人口计算。北方自然反对这样完全有利于南方的提议，最后妥协的办法是5个奴隶按3个自由人计算，在众议员名额和征税上同等对待。对奴隶制的另一妥协是，国会在1808年前的20年内不干涉奴隶的进口。在对待奴隶制本身的问题上，宪法回避了使用“奴隶”一词，代之以中性的“人”。当时北方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已经很高，南方也有人谴责它，制宪会议的成员们（亦称美国国父）自然看到奴隶制和《独立宣言》精神的互不相容，但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和奴隶制密不可分，废除奴隶制将引起的震动不是他们当时所能承受的。为了避免冲突，达成一致，制宪者们承认了这一现状。

第三是关于关税的妥协。南方多为农业州，不愿意联邦政府掌握关税权。北方从事工业和贸易的居多，立场正相反。妥协结果是，联邦政府有权管理外贸，有权对进口货物征税，但无权对出口货物征税。第四是关于总统的任期和选举方法。有人希望总统为终身制，有人则希望任期不超过三年。有人提出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有人则提出由国会选举产生。解决的方案是，总统任期为四年，可以连选连任，由人民直接选举出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如果选票在选举人团中不能占多数，则由众议院决定，人民最终是以非直接的方式选举总统的。最后一个重点是西部领土的归属问题，根据原先的特许状，弗吉尼亚等少数大州的边界一直延伸到西海岸，而许多跃跃欲试的小州却没有这种权利。最后弗吉尼亚考虑到领土太大不利于自己的共和体制，宣布放弃对西部领土的要求，于是西部领土由联邦政府统一丈量出售。


联邦党人和宪法的通过


宪法千辛万苦制定出来后，并不意味着立即生效。“邦联条例”规定，对它的任何修改必须13个州一致通过。但是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作出决定，新宪法只要9个州通过，便立即在该9个州内生效。于是围绕着这部宪法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它实际上是对美国政治思想和体制在进行基本论证。维护宪法的一方自称“联邦党人”，反对的一方统称为“反联邦党人”，双方的人数相差并不太大，但是在辩论和活动能力上却相距甚远。联邦党人代表工商利益，维护联邦权而非州权，他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更好地维护法律，促进经济。他们有组织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争取达到目的，而且有华盛顿和富兰克林这样德高望重的偶像人物在支持他们。反联邦党人大多为农民工人，他们本能地感到强大的联邦政府会损害州的利益和他们社团的利益，担心它会成为专制暴政，侵犯普通公民的人身权利。他们总是对中央政府不放心，认为宪法有利于有产阶级。为了解除这类疑虑，联邦党人的杰出代表汉密尔顿、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了50余篇极富说服力的文章，为一个有中央政府的统一国家辩护，详细说明政府的分权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制约和平衡，并对宪法进行逐条阐述论证。反联邦党人没有这样的代表为自己进行辩护，其中有些人甚至达不到参加选举代表所要求的财产数额。在他们提出的意见中，只有保护公民权一条被采纳，体现在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即“权利法案”中，作为弥补和保证。此后，反联邦党人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美国政治完全掌握在联邦党人一派手中。

各州先后召开了自己的宪法会议来通过宪法。宾夕法尼亚最早于1787年12月12日通过，新罕布什尔于1788年6月21日通过，成为使宪法生效的第9个州。最晚通过的是罗得岛，直至华盛顿就任总统后的1790年5月29日才通过。但是各州决定，只要宾夕法尼亚、纽约、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四大州通过后就于1789年1月举行全国大选。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华盛顿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位总统。至此，北美13州终于联合成为具有一个首脑一个政府的主权国家。

三、共和国初期的状况


汉密尔顿的经济纲领


1789年4月30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宣誓就职，这位民族英雄以选举人团全票同意而当选。华盛顿未必是美国革命领袖中最能干或最有思想的，但他的人格力量使他获得了全体国民的一致信任和尊敬。

华盛顿主张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他任总统后组建了美国第一届实力雄厚的政府，其中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杰斐逊任国务卿。他本人则牢牢把握行政权和外交权，致力于培养总统职位的威信，协调联邦政府的职能，维护国家团结，发展经济，并努力提高新国家的国际地位。

新成立的共和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经济。汉密尔顿决心依靠联邦政府的力量重建经济秩序，大刀阔斧地促进经济发展。他提出的改造经济的计划旨在建立国家信誉、鼓励投资生产、并提供坚挺的国家货币。具体措施包括：第一，连本带利偿还一切债务，其中包括邦联在战争时期向国内发行的政府债券及私人债务，邦联向法国、西班牙等同盟国所借的外债，也包括各州发行的债券。这些债务都是为独立战争所欠，通过偿还债务，可以提高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和威望。第二，通过征税，尤其是对酒类征税，来聚集偿还债务基金。第三，大幅度提高进口工业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第四，集资一千万，建立美国银行，其中国家投资20%，私人投资80%。这个美国银行将发行货币、协助税收、投资生产等，使全国的金融运作起来。

汉密尔顿的这些提议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战时的政府债券此时已大量转入投机者的手中，他们是以远低于券面价值的价格向购券人买进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无区别地偿还债券有利于投机分子。汉密尔顿却不这么认为，他坚持偿还国债是维护国家威信的必需，不必区分是原持有者还是后来购买者。关于由联邦政府偿还州债的建议，一些已经自己偿清债务的南方州觉得会因此吃亏，汉密尔顿答应给予他们部分补贴，并支持将首都建立在南方作为补偿。国会于是在1790年通过筹集偿债基金法。征酒税的法令虽然也在国会获得通过，却遭到西部农民的反对，并因此引发了1794年宾夕法尼亚的“威士忌起义”。在汉密尔顿的要求下，华盛顿亲率一万五千兵力前往，但发现并无动用武力的需要。在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上，华盛顿也全力支持汉密尔顿，签署了法案。只有保护性关税一项，由于农场主和商人都不赞成，汉密尔顿的提议遭到冷遇。


党派之争


汉密尔顿的计划表现出他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扶植投资者，支持工商，并通过国家银行，把工商的利害关系从州转到联邦，从而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在对他这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争辩和立法过程中，美国政坛形成了最早的党派之争。由于汉密尔顿深得华盛顿的信任和支持，他的政见支配着国内外政策。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反对他的政策时，不得不联合起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他们在1791年底创办了自己的一份报纸《国民报》，很快便开始自称“共和党”。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就延用了“联邦党”的名称，其实此时的两派对共和体制并无任何歧见，但双方都认为对方背叛了共和理想。

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为：联邦党人更多地代表有产者，代表北方的制造业，他们赞成强大的中央政府，反对过度的人民民主。在外交上，他们更倾向英国，反对法国革命。共和党则相反，更代表普通人民的想法，他们不喜欢甚至怀疑强大的中央政府，要求更多的民主。他们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更代表南方和西部的农业利益。在外交上，他们比较同情法国革命，攻击政府和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由于政见不同，杰斐逊于1793年辞去国务卿之职，回到弗吉尼亚专门从事建党工作。

1796年，华盛顿两期任满后，决定不再争取连任总统。他于9月宣布退休，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他一再强调政府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因为它们是国人所珍视的独立自由的最好保证。他提醒人民，美国存在着按地域划分党派的危险，要他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提高宗教和道德的力量。在外交政策上，他希望美国和所有国家保持和睦，但不要恶此喜彼，以免卷入与美国利益无关的外国争执之中。他指出，美国应该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而应利用自己远离他国的地理条件，保持中立，多发展贸易，少涉及政治。华盛顿的外交原则大概是美国孤立主义的最早表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对一个刚获独立的弱国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华盛顿主动引退，为以后的总统作出榜样。这位国人心目中的头号英雄在为国家服务45年后，回到弗吉尼亚的蒙特弗农庄园，他要在那里“与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温暖”，因为这就是他“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


亚当斯时期


联邦党的约翰·亚当斯（1735—1826）在竞选中以多出三票的微弱多数战胜杰斐逊，当选总统。按当时规定，获票第二的杰斐逊成为副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总统和副总统分属不同党派的搭档，他们配合之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刚当选时彼此都表示了友好，但政治上的分歧很快便表现出来。在亚当斯的四年任期内，法国正经历着革命后的巨变。联邦党的政府不同情法国革命，在英法对抗中宣布中立，而美国法律却始终有利于英国，杰伊条约更是激怒了法国，于是法国对美国强硬起来，直至发生海上阻击。联邦党的上层分子都主张开战，但是亚当斯则坚持和平。他几经周折，终于在1799年和拿破仑的法国政府达成协议，停止海战，并取消了1778年的同盟。

尽管亚当斯认为自己作为总统是超越党派之上的，但他还是和其他联邦党人一样，把共和党视为反政府的阴谋集团。在一片反法的声浪中，联邦党控制的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意在削弱共和党的“客籍法”和“反颠覆法”（1798）。“客籍法”把移民归化为公民所需的最低居住年限从5年延长至14年，并规定总统有权将任何涉嫌危害国家的移民驱逐出境，在战时则可以将敌国的移民隔离管束起来。“反颠覆法”规定，对任何反对政府和总统的言论集会处以罚款和监禁。联邦党人企图利用这些法令禁止人民反对他们的执政，因为当时共和党经常集会，而移民又大都倾向共和党。但他们这样做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刚刚经历独立战争、大谈天赋人权的美国人自然不会欢迎这种法令，这反倒证明了联邦党真的在实施暴政，背叛美国革命的理想。在麦迪逊和杰斐逊的倡议和参与下，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分别通过决议，宣布“客籍法”和“反颠覆法”违反宪法，因而无效，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这开创了州政府裁定联邦政府法律违宪无效的先例。与此同时，共和党还加紧了总统竞选的组织和宣传准备。


1800年革命


1800年，共和党在总统和国会的选举中同时获胜，杰斐逊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建国后联邦党人的12年执政。杰斐逊是美国民主思想的代表，与联邦党人相比，他对民众具有更多的信任，对民主作为一种政体也更为坚定。但杰斐逊相信，民主对农业社会的自耕农最为适宜。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为美国还将长期维持在农业社会。杰斐逊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提倡通过全民教育来提高人民行使和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杰斐逊的当选也被称为“1800年革命”，普通民众战胜了有产者上层阶级。在美国历史上，它也是首次通过选举，使政府权力从一个党派过渡到另一个党派的掌握之中。被选举击败的联邦党承认并接受了自己的失败。

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睦友爱，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因为“意见的差异并不就是原则的差异”，而大家都是维护联邦与共和的大原则的。在他执政的8年中，杰斐逊厉行节俭之风，尊重人权和州权，他要使联邦政府变得和他一样平易近人。他在否定联邦党的政策时尽量不作过分的举动，主要是缩减政府开支，取消国会对威士忌的征税，裁减原来不多的军队，减少国债，让“反颠覆法”于1801年寿终正寝，把亚当斯在离任前夕匆匆任命的法官否决掉。他大致继续了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照样征税偿债，银行也照样经营。在外交上，他也继承了华盛顿的中立政策，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但不和任何国家结盟。


购买路易斯安那


杰斐逊在任内还完成了一件对美国意义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从法国购买了面积相当于当时全美国大的路易斯安那。1800年，拿破仑从西班牙秘密获得幅员广大的路易斯安那地区。1802年，西班牙宣布要停止美国对新奥尔良的使用权，这对美国贸易极为不利，杰斐逊急忙派人去法国和拿破仑商谈购买新奥尔良事宜。不料拿破仑由于急需对英作战的资金，另外他也考虑到没有军队去保卫这一大片土地，故而决定放弃在北美的野心，主动提出将其在北美的领土全部卖给美国。杰斐逊虽然明知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总统有购买领土的权力，但他深怕拿破仑改变主意，不敢冒险去完成修正宪法所需要的全部程序，笼统地将这一权力归于总统有权与外国订约之列，便立即决定购买。1803年4月，法美达成协议，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代价使自己的版图向西扩大了一倍，而法国在北美的影响则彻底消失了。新领土的获得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财富和资源，国民为之欢欣鼓舞，当然它也将根本改变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杰斐逊和国会安排了探险队去探索新领土，以便为拓疆者提供信息。从此，美国的领土延伸到了落基山，密西西比河也不再是国界，它成了一条美国的内陆河。


第二次对英战争


像华盛顿一样，杰斐逊两期任满便退隐弗吉尼亚。第四位当选的总统是他的共和党同仁詹姆斯·麦迪逊。当时，欧洲战事正忙，英法对抗，美国想保持中立的愿望很难受到交战国的尊重，美国和西欧贸易的商船遭到英法双方的劫夺，损失惨重。更有甚者，英国还实行强制海员服役，抓走已入美国籍的原英国海员，甚至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807年底，杰斐逊曾以禁运来对付，但引起国内普遍不满。反对者认为禁止外贸是违宪的，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商业和农业的利益，国会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禁运令。麦迪逊上任后仍然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当外交失败时，以亨利·克莱和约翰·卡尔霍恩等为首的鹰派便要求对英宣战。1812年6月1日，麦迪逊要求国会向英国宣战。国会中以新英格兰为基地的联邦党人一致反对战争，南方和西部的共和党中主战派居多，其中不乏扩张情绪和领土要求，他们还认定英国在支持印第安人跟他们作对。尽管美国对战争全无准备，宣战在两院以多数通过。

战争一开始，美方曾多次企图征服加拿大，但都以失败告终。而英国试图从加拿大侵犯美国的做法也同样受挫。在海战中，美国的“宪法号”和“美国号”在开始时都打过胜仗，但最终还是敌不过英国的海军，被赶出海域。最大的挫伤发生在1814年8月24日，英军占领了首都华盛顿，烧毁了白宫、国会大厦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建筑。年底，当英军企图向西南进军时，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训练的民兵部队将他们在新奥尔良击败，士气大振。但实际上，和平条约已于该战役胜利前的两周在比利时的根特签订，双方同意恢复战前边界原状。

虽然美国谈不上赢得战争，但是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引起战争的原因已不复存在，问题便好像解决了一样。这次战争的结果倒是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产生了《星条旗》国歌。由于对印第安人的胜利，战争还进一步扫清了向西开发的障碍。战争时期切断了进口物资的供应，因此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业和宾州的制铁业。战争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联邦党人由于反对战争而名声不佳，他们还单独召开了哈特福特会议，要求修改宪法，限制国会和总统在宣战和管制贸易方面的权力。在欢庆新奥尔良战役胜利的爱国气氛中，联邦党人被视为自私的地方主义者和对祖国不忠，他们从此再没能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

战后，共和党已经习惯于更多地从全国而非地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了，他们称这一联邦主义的新观念为“美国体系”。他们在第一个国家银行于1811年夭折后，面对混乱的金融状况，又于1816年设立了第二个美国银行。同年，他们将关税提高25%以保护民族工业。他们还动用公共资金来修筑道路，改善交通状况，以促进各地的交流联系。他们也就战争暴露出的问题采取措施，扩大国防力量，维持一支一万人的常备军。


和睦时期和门罗宣言


由于共和党人已经在许多方面采取了联邦主义的立场，联邦党实际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终于在政坛上渐渐销声匿迹。1816年，另一位弗吉尼亚的共和党人詹姆斯·门罗（1758—1831）获得几乎南北方的一致拥护而当选总统，四年后又连选连任。门罗的时代出现了所谓的“和睦时期”，有明确组织的党派之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战后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团结。全国有了共同的目标，可以一致对外。此时美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外交政策，先和英国确定了与加拿大的边境，又于1819年以500万美元的代价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佛罗里达。这时刚战胜拿破仑的欧洲又跃跃欲试重新进入美洲，为了制止欧洲势力乘虚而入的野心，表明美国的立场，门罗于1823年发表宣言。他宣称美国对欧洲的争斗不感兴趣，也不会干涉任何欧洲国家在美洲已经建立的殖民地。但是西半球是西半球人的，欧洲人不能再在此建立新的殖民地，对西半球的任何侵犯将被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就是禁止欧洲干涉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美国人民认为这一宣言显示出本国的实力地位，刚独立的拉美国家也觉得美国在支持他们，故而门罗主义得到西半球的普遍拥护。具有扩张野心的俄国在1824年同意停止从阿拉斯加南移的行动。

四、杰克逊时期与社会改革运动


1824年选举与新的党派之争


当门罗任满，美国政治舞台上暂时的一党局面又被打破。由于联邦党不复存在，分歧便从共和党内部爆发出来。在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虽然四位候选人都是共和党人，但其中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代表北方，威廉·克劳福特代表南方，克莱和杰克逊代表西部。由于无人能在选举人团中获多数，克莱转而支持亚当斯。这样，尽管杰克逊获票最多，亚当斯却在众议院表决时以绝对多数通过。当亚当斯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时，杰克逊便攻击他们之间进行了腐败的政治交易。他辞去参议院的职务，另建民主党，表示要回到杰斐逊的立场，并立即着手准备下届总统竞选。亚当斯领导的一派称为国家共和党，他们基本上代表了工商利益，主张强大的联邦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可以说是联邦党观点的某种延续。30年代中叶后他们反对杰克逊的高压统治，称他为“安德鲁一世”，自己则改称辉格党，以示反对王权。辉格党是英国18世纪一个以削弱君权为目标的政党名称。

亚当斯在任的四年所遭遇的是一连串的政治挫折。他提出的调拨联邦资金改进国内工程和促进文化教育的计划都一一遭到国会的拒绝。他试图加强和拉美联系的外交努力也被国会挫败，他对佐治亚州企图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的条约使用了否决权，结果遭到州权派的蔑视。1828年，杰克逊在一场相当不客气的竞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亚当斯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美国建国后精英统治中的最后一位总统，他的悄然离去宣告了在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社会中，少数精英终将失去对大众的控制。


杰克逊时期


杰克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出生于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总统。在他之前的六位总统不是生于马萨诸塞，就是来自弗吉尼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名门世家子弟。而杰克逊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无论是在出身或教养上，都更接近普通人民。现在美国已经向西扩展了一倍还多，产生了一个更为民主平等的西部，他们要求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代表，不希望东部的精英永远控制国家的政治，而且他们已经有能力来向东部挑战了。到1820年，已经有8个西部州加入联邦，在44人的参议院中占有16席，还有众议员43人。杰克逊的当选正是西部各州民主化导致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大众把杰克逊看作他们自己的总统，把他的当选称作民主政治战胜寡头政治的“1828年革命”。从此，美国的总统候选人都要标榜自己的普通人身份，哪怕他并不那么普通。杰克逊这位“人民的保护人”也决非一般，虽然他出身贫寒，但是由于颇通致富之道，早已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和一百多个奴隶的有产者。他虽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无师自通，不仅能读会写，还当过律师和法官。作为政治领袖，杰克逊是华盛顿之后列位总统中最具魄力、魅力和感召力的。

在杰克逊的两任总统期间，美国的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主要是顺应了社会越来越大众化的趋势，这段时期的特征被归纳为“杰克逊民主”，普通人的美德和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颂扬，杰克逊信任他们的常识和直觉判断。在政治上，普通民众的参政权大大扩展，中西部率先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限制，实行全体成年白人男子的普选权，各州陆续仿效。有些州还增加了选举产生的官员，减少指派官员，并缩短他们的任期。在总统选举中，推选候选人的范围扩大了，由党团秘密会议产生的形式改为全国提名大会。选举人团的人选也从州议会推选改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同时，随着民众参政程度和热情的提高，实际投票人数在合格选民中的比例迅速增长，由1840年的25%上升到1842年的80%，大众的好恶情绪对政治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杰克逊对政党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他所有前任的新姿态，他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政党制度。对他来说，政党之争不再是消极的政治弊病，而是民主体制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能够活跃政治的积极因素。他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党的作用，并公开实行“分肥制”，即将一部分公职分给自己党派的人作为酬劳，这在以前多少是要回避的。杰克逊却把它看成一件好事，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形成一个固定的官僚阶层，而且他觉得普通人完全有能力来承担这些政府职位。党的组织开始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党的工作者在开动这架机器时不辞辛苦，竭尽全力，以使自己的领袖当选，美国的总统选举变得越来越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

作为一个总统，杰克逊无论对错，总是表现得刚毅有力，雷厉风行。他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并能对政府的其他部门施加更大的影响。他使用总统否决权的次数比他所有前任加起来还要多，他时而否定州权，时而藐视最高法院的裁决，但不论怎么做，他都声称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利用总统的职权来打击和取消少数人的特权垄断，捍卫扩大普通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他在土地政策上为拓荒者大开方便之门，批准将公共土地分成小块，以逐级降价的优惠方式出售给定居者，并让未经允许便先开垦的“擅自占地者”享受优先购买权，这就使大批无地者获得了自己的农场，鼓励了新业主。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也开始出现并扩大，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杰克逊的另一项具有代表性的业绩是毫不留情地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他认为设立国家银行本身就是违宪的，而且坚信这个拥有3500万美元资金、总部设在费城、支行遍布全国的“巨怪”已成为危险的垄断企业，只为东部和外国的少数有产者服务，是特权和垄断的象征。更有甚者，这个巨怪还在进行着反对他的政治活动。1832年，杰克逊否决了国会向银行继续颁发许可证的法案。紧接着他又停止向该银行存入联邦款项，并且逐渐抽走存款，分别存入几十家州的银行，使合众国银行完全失去合众国的支持，终于导致了它在1841年的关闭。

杰克逊是个联邦不干涉主义者，他主张联邦政府的权力有限，避免它变得过分强大。他和杰斐逊一样，厉行节约，缩减政府开支。对无区别地动用联邦资金进行国内改进工程，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致使联邦在开运河修铁路的交通革命时代很少发挥作用。但是当州权威胁到联邦的权威时，他毫不含糊地站在联邦这边。1832年关税法通过后，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权派促使该州代表会议通过公告，宣布关税法违宪无效，对该州无约束力，并威胁道，如果联邦动用武力就退出联邦。这是卡尔霍恩效法麦迪逊和杰斐逊，提倡州对国会法令拥有废止权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只是他走得更远罢了。对此，杰克逊决不妥协，他坚决维护联邦政府在宪法范围内的最高权力以及联邦的统一和永恒。他宣称分裂联邦就是叛国，准备动用军队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这一危机最后通过一个妥协关税法得以解决，但是对联邦性质的不同看法却并未消除，仍然是危及联邦的一大隐患。

杰克逊的民主当然只对白人男子而言。全体妇女和印第安人，以及绝大多数黑人都不享有选举权。杰克逊对黑奴的命运和妇女的权利都不感兴趣，也没有道德上的忧虑。但他最无顾忌的做法是针对印第安人的，他比他的前任们更有力地执行了把所有印第安人都迁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计划，迫使他们签约放弃土地西迁，使用的手段无非是威胁加欺骗。被驱赶的印第安人处境极其悲惨，个别敢于反抗的部落遭到了镇压，佐治亚的切罗基人向最高法院上诉，他们虽然打赢了官司，却还是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去，这一迁移到40年代才算基本完成。


工业革命与棉花王国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不仅从事的生产不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形成更为明显的对比。19世纪初，美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500多万人口疏散在辽阔的土地上，其中80%以上是农民，全国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达到10万。但半个世纪后，也就是南北战争前夕，全国人口猛增6倍，达到3100多万，而农业人口的比例则降到差不多50%，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9个，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发生了，但主要是在北方，它深刻地改变了北方的经济和社会面貌，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自然也随之改变。

促使这一变革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场、资金、劳力等条件，而给予最初推动力的恰恰正是最推崇农业共和国的杰斐逊。由于他的禁运政策和稍后的1812年对英战争，英国商品不能进口，便导致一个急需产品的美国市场。而工商业一贯比较发达的东北部又因为外贸受阻而积压了一定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工业。战争又使美国认识到经济独立的必要，决心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仅在政治上，也要在经济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欧洲的依赖。于是从1816年起，美国实行保护性关税，照顾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和爱尔兰的饥荒等事件又把大批移民吸引到了美国，补充了原本不宽裕的国内劳动力市场。

在这样种种有利的条件下，以新英格兰为主的东北部迅速开展了工业革命，到1815年，该地区的工业产值已超过商业。原先单一的家庭手工业作坊被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所替代，首先发展的是纺织工业，随后是制鞋业和制铁业。工业革命的关键就是机械化和专业化，通过高效率运转的机器来替代繁重的手工劳动。需要是创造发明的最大动力，由于美国一向缺乏劳力，所以机械化的需要比欧洲更为迫切，这就促使完成了一大批科技的发明，如高压蒸汽机、动力织布机等，还首创了标准化互换部件系统，将产品的单个生产改为先生产标准化的统一部件，然后成批组装，这样既简化了生产环节，提高了产量，又极大地方便了装配修理。这一生产方法最早用于枪炮和钟表制造，后来推广到其他行业。

工业革命的前提是能源和交通，机器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便捷的交通则能把原料和产品运往四面八方，打通全国市场。新英格兰的工业起步得益于它丰富的水力资源，到20年代末，蒸汽动力又代替了水力，燃料则由木材陆续改为用煤。交通革命首先是筑路，将原先的小路扩大改修成大车道，再将大车道联成网络。1807年蒸汽船的发明又推动了水路交通的发展，原有的江河湖泊不够，便大张旗鼓地开凿运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825年通航的伊利运河，它东起哈得孙河的奥尔巴尼，西至伊利湖畔的布法罗，全长350多英里。它日夜忙于运输东部的工业品和西部的农产品，同时将成批的移民送往西部领地。

工业革命当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生产形成了新的工厂体系。工厂越办越大，难以独资经营，又产生出各种合资企业的形式。工业发展引起新的阶级分化，一些人成了掌握着工厂和经济命脉的资本家，另一些人则成了随时准备靠出卖劳力谋生的雇工，有产者的富裕和无产者的贫困都是原先小农社会中所难以想象的，劳资矛盾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日趋尖锐。同时，随着大量农业人口转成工业人口，造成人口集中，促使了城市化的趋势，而城市又产生了管理治安等方面的一系列新问题。

不过，工业革命的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北方，南方在此阶段却演变成了一个棉花王国，不仅固守着农业生产，而且变本加厉地实行奴隶制。南方的烟草、水稻、蔗糖、棉花等生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于劳力缺乏，大规模的种植园必须依赖奴隶劳动。1793年，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棉籽从皮棉中分离出来，棉花种植便马上成了利润极高的产业。南方的生产越来越向单一的棉花发展，西南部新开垦的土地也大多用来种棉花。棉花的种植又反过来强化了奴隶制，于是这一原本应该自行消亡的制度在南方却似乎更加红火起来，棉花王国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南北的分歧也随之加大。


改革时代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改革时代，这倒并非杰克逊执政的直接后果。相反，支持改革的往往不是民主党而是辉格党。这场遍及美国，但主要发生在北方的改革与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复兴运动有关，美国人的思想从传统的加尔文教义中解放出来，不再信奉原罪说、预定论和人的堕落，而是相信人的自由意志，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的可完善性。他们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从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革，以为很快就能扫除人类进步的一切障碍，把美国建成一个至善至美的国家，作为全世界的楷模。改革大都是针对社会弊端所提出的具体纠正方案，尤其是关心社会上不幸者的处境，特点则在于脚踏实地去实验。改革者们对监狱的恶劣条件感到震惊，敦促政府对此加以改革，并将少年犯分开送进教养所，以利于对他们的改造教育。也有人关心精神病人的处境，当时这些病人被作为犯人对待，改革者设法筹建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给他们进行治疗。他们还为聋哑人和盲人建立专门的学校，帮助他们自食其力。改革者们认为教育是平均个人发展机会，缩小社会等级差距的最佳途径，提倡实行免费公共教育。以马萨诸塞为首，各州纷纷成立教育局，建立公共中学，并发展成人教育。还有不少入把社会上的道德沦丧归咎于饮酒，提倡禁酒、喝凉水，为此成立了全国性的禁酒协会。妇女在这次改革中也很有作为，不仅积极参与禁酒等活动，而且提出了女权的要求。她们于1848年在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了美国第一次女权大会，宣布男女平等的原则，要求和男子一样享受宪法所规定的财产权、就业权、选举权和受教育权。改革当然还包括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废奴运动，女权运动正是在废奴运动的激发下开始的。

美国改革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其社团性。美国宪法保证人民的结社自由，当人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时，他们发现联合起来会有效得多。他们还联合成不同的公有社会，进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其中有些相当极端。美国这片广袤的处女地无疑是进行社会试验的最好场所，美国人最无历史的负担，最热衷于开辟新天地，接受新事物。这些团体中既有宗教性的，也有傅立叶式的“法郎吉”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甚至欧文本人也在1825年来到印第安纳州创建了“新协和”公有企业，但不到两年便失败了。在所有这些试验性社会中最负盛名的还是超验主义者在波士顿附近办的布鲁克农庄，不少美国文化名人参与集股办庄，一面耕作，一面读书，理想着过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生活，可是他们的试验也只勉强维持了6年左右。南北战争的爆发结束了这个奋发向上的改革时代，虽然许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未全部完成，但改革之风确实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大量社会弊端受到关注和治理，人的道德面貌也得到了一定的更新和升华。


第三章 西部扩张与南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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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肯

一、西进运动与墨西哥战争


西进运动


在美国历史上，关于西部的概念一直都在变化，最初它指的很可能就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后来指的也许是俄亥俄一带，然后它不停地迅速西移，直到太平洋，现在说的西部主要是指加州一带的西海岸了。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称未开发的边疆地带已告结束，其间西进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终于完成了从大洋到大洋的“显然天命”。美国的版图向西扩展了两倍多，领土从83万平方英里扩大到300万平方英里。从1783年到1860年，平均每三年就有一个新成立的州加入联邦。对美国人来说，西部永远意味着新的边疆、新的土地、新的自由和新的机会。

美国的西扩得益于新大陆存在着空旷的无人之区，印第安人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历史遗留下的明确国界。西部人烟稀少的沃土永远是东部不可抗拒的诱惑，似乎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西进。对于像阿巴拉契亚山脉、密西西比河、落基山这样的天然屏障，他们不辞辛苦地去跨越。对于其他欧洲殖民势力，他们软硬兼施，或购买，或迫使其出让。对于印第安人就更简单了，一路把他们驱赶走就是，能签约逼让最好，不行就用武力。在西进的全过程中，居然只需要和墨西哥一个国家以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解决问题。这种美国式领土扩张的便捷是四周都与邻国接壤的旧世界所难以想象的，但是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最大的挫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由此引发的内战。

最初，北美殖民地的西部边界为阿巴拉契亚山脉，但18世纪中叶就有移民向山脉以西渗透，主要是肯塔基和田纳西。1763年，英王禁令明确规定将山脉以西土地留给印第安人，不许移民。但尽管非法，擅自越界定居者仍源源不绝，还有好几家土地投机公司也积极参与。实际上，禁止西迁也是殖民地对英国的重要不满之一。独立战争后，美国在1783年的巴黎和约中从英国获得了自阿巴拉契亚山脉至密西西比河的广阔区域，称之为“西北领地”。此后，制定新领地上的土地政策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工作重点。面对独立后西迁的强劲势头，刚成立的政府便通过了几个土地法，规定西部领土为国家公共财产，在那里建立领地制度。领地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以便安置移民。当移民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可成立新州，并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联邦，但是新州必须实行共和制。1787年的《西北条例》尤为重要，为以后全部西扩的发展模式定下了基本原则。条例规定从领地转变为州的程序如下：首先是组织临时政府，由国会任命总督进行管理。当领地上的自由男性满5000人时，便可自行选举立法机构，并选出国会议员一名，他在国会中享有辩论权，但无表决权。当领地居民达到6万人时，就可以制定州宪法，成立州政府，申请加入联邦，成为合众国的成员。当时准备在西北领地上建3到5个州，禁止蓄奴。

1803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后，西部边界由密西西比河向西推进到落基山，面积又增加了88万平方英里，为以后8个州的建立提供了基地。

1812年的对英战争为西进驱除了不少障碍，战后的1816—1819年出现了第一次西迁的移民大潮，它于30年代达到高峰。1810年时，美国只有七分之一的人住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到1840年，山西人口已占总人口的48%。移民以最早建州的肯塔基和田纳西为基地，兵分两路同时向西北和西南推进，一般30年就可以完成从领地向州的过渡。西北大湖平原由俄亥俄开始，以每隔10年往西挪一处的速度向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推进。南部海湾平原则由亚拉巴马向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延伸。

促使移民自发西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的土地政策和交通状况是制约着西迁的重要因素。但总的说来还是东部的推力和西部的引力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东部人口越来越密集，土地基本被占用，社会等级开始出现，没有占领好位置的人要起步的机会自然也就减少。尤其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无地的人、失业的人和债务人就只好西迁找出路。南方兴起植棉业后，促使了土地的兼并，不少中小农场主也失去产业，被迫西迁到墨西哥湾一带。但无论什么原因，西部总是意味着自由土地和重新开始的机会，象征着改善生活的可能。加入东部移民大潮的还有大量欧洲移民，对经常陷入战乱和饥荒的欧洲穷人来说，美国是他们向往的天堂。那里没有旧的生产关系，却有着无边的空地。

西进的道路并不平坦，美国的山脉都是南北走向，正好挡住东西通道。最早的开拓者完全靠自然通道，小路崎岖不平，旅途之艰难可想而知。后来有了大车道，移民便扶老携幼，乘着大篷车举家西迁。有时，几家结伴而行，以便相互照顾。就算到了目的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会有问题，所以建成一个农场常常要几易其主。先是开拓者在荒原上理出一片地来，然后把它转手给拓荒的农民，拓荒农民将它收拾得初具农场的形状，再卖给真正定居的农民。好在美国人惯于流动，随时准备上路，新机会一出现便不惜背井离“乡”去寻求。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土地投机在进行，因为国家出售土地有最低数量限制，资金不足的人往往难以购买，投机商便从国家买进大块土地，一转手分成小块，便以高价出售给农民，土地投机是西部开发中的重要环节。


密苏里妥协


西北和西南的移民虽然同时进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俄亥俄河以北的移民将近一半来自以新英格兰一带为主的东北部，其余四分之一来自南方，四分之一为欧洲移民。他们的家庭式农场以生产粮食为主，他们也没有奴隶，成立的州都不准蓄奴。他们依赖联邦获得廉价土地、通畅道路和对印第安人的防卫，因此州权概念比较薄弱，更认同于联邦。俄亥俄河以南的移民主要来自旧南方，他们带着奴隶去拓荒，把棉花和奴隶制一起带到了西南领地所建各州。植棉需要适合的气候和土壤，不可能无限制地向西发展。奴隶又不能进口，只能靠旧南方来供应。所以新南方的作物和制度决定了它不具备西部发展自由开拓的特点，而只能和旧南方认同，它的路必将越走越窄。西南和西北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日趋明显，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平衡。到1819年时，北方自由州和南方蓄奴州的数目正好相等，各为11个。于是，当密苏里申请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时，这一平衡便面临威胁。

当密西西比河还是美国西部边界时，邦联国会曾规定俄亥俄河以北不准蓄奴，以缓和关于奴隶制的矛盾。这一妥协使北方以为蓄奴已成为南方的地区性问题，由南方人自己去解决。但密苏里位于暧昧的中部，南方的移民带去了上万的奴隶，并且制定了一个允许蓄奴的宪法，要求加入联邦。对此，纽约州的众议员塔尔梅奇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再向密苏里运入奴隶，并逐步解放那里的全部奴隶。这一修正案遭到南方的愤怒抵抗，使国会陷于瘫痪达一年之久。南方坚持认为国会无权否定密苏里人蓄奴的自由，宪法也无权干涉一个州是否蓄奴。在这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国会于1820年通过密苏里妥协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接纳蓄奴州密苏里的同时，接纳自由州缅因，以保持南北的平衡。二是对路易斯安那的其余部分沿北纬36度30分划界，北部永远禁止蓄奴。


废奴运动


危机似乎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却丝毫未涉及问题的本质，由此引发了关于奴隶制的大辩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地涉及到蓄奴制的本质，尤其是其道德层面。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在北方点燃，它为南北战争进行了思想舆论的准备，最终导致了蓄奴制被彻底埋葬。

革命时期，南方的领袖并不为蓄奴制辩护，而是把它看作在当时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必要的弊端”。但现在，南方最重要的代表如卡尔霍恩等，都成了蓄奴制的公开卫士，他们宣称蓄奴制是“有益的好事”，是最适合黑人的仁慈制度。为此，他们从圣经、历史、人种等方方面面引经据典。他们还攻击北方的雇佣制，认为它比蓄奴制更为残忍，奴隶从生到死都由他们的主人照管，而雇工只出卖劳力，当他失去劳力时，谁也不管他。照他们的说法，奴隶简直是最快活的人了。南方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南方的政治家、思想家、评论家都绞尽脑汁，把自己的智慧浪费在为蓄奴制的辩护上了。

南方的辩护词使北方感到惊讶，一些北方人得到的印象是，南方不仅要永远维持奴隶制，而且还想通过西部，将它扩展到北方，这倒使原本被冷落的废奴运动获得了更多的同情。早期的废奴组织主要由贵格会成员发起，随着北方各州相继废除奴隶制，废奴主义者把目标转向南方，宣传通过给奴隶主补偿来逐步解放奴隶，废除蓄奴制，然后将自由黑人移居非洲。他们这种和平的规劝方式收效甚微。随着形势的发展，更为激烈的废奴派出现了。

1831年元旦，威廉·加里森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报，主张立即解放奴隶，并且不给主人补偿。他和他的同道们也反对移民的解决办法，认为这是对黑人不公。1833年，废奴主义者组织了全国性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开始有组织的活动。到1840年，北方已经建有地方协会两千个，会员20万。他们还成立了自由党，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废奴运动成了当时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者遍及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区。废奴主义者从道德上对奴隶制进行猛烈抨击，甚至攻击默认奴隶制的宪法，并以《独立宣言》中的天赋人权来为黑奴的权利辩护。他们不仅言辞激烈，而且随时准备将观念付诸行动。他们抵制追捕逃奴，促使一些州通过“人身自由法”，禁止官员执行缉奴的法令。他们还帮助南方的黑奴通过“地下铁道”的秘密接头站，一步步逃到北方，或是直接送到禁奴的加拿大。他们让获得自由的黑人现身说法，揭露和控诉奴隶制。关于奴隶制的辩论已经在思想上日趋分裂南北，激进的废奴运动卷入政治后，很快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兼并得克萨斯与俄勒冈


1837年，美国发生首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杰克逊的继承人马丁·范布伦（1782—1862）总统在1840年的选举中被击败。辉格党大张旗鼓的竞选活动获胜，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成为总统。但不到一个月，他便死于肺炎，由副总统约翰·泰勒（1790—1862）继任总统。泰勒是个南方共和党人，他反对杰克逊，但同情南方种植园主。辉格党把他提名为副总统是为了争取南方选票，没想到碰上了美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的由副总统补缺的难题。泰勒上任后在关税、银行、国内改进工程等诸方面都和辉格党背道而驰，基本上维持了民主党的政策。最后，辉格党不得不将泰勒开除出党，并以内阁总辞职来抗议。1844年，田纳西的民主党人詹姆斯·波克（1795—1849）击败辉格党的克莱，当选为总统。他竞选的口号是“显然天命”——尽早兼并得克萨斯，占领俄勒冈，这无疑迎合了美国当时日益膨胀的扩张主义情绪。

1821年，新独立的墨西哥表示欢迎美国人在其东部省份得克萨斯移民，10年内便有两万白人携带一千黑奴前去定居。1830年，墨西哥政府觉出其不妥，决定禁止继续移民，并提出要解放奴隶。桑塔·安纳将军执政后，双方关系更趋紧张，他不允许存在一个移民希望的地方自治政府。于是，得克萨斯人在1836年3月2日宣布独立。4月，塞缪尔·休斯敦率领的得克萨斯军队打败了前来镇压的墨西哥军队，俘虏了桑塔·安纳，迫使他签约承认得克萨斯独立。墨西哥政府虽然谴责这一条约，并与美国断交，但也无济于事。到9月，这个新成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通过宪法，选举休斯敦为总统，要求与美国合并。

当时的杰克逊总统是支持合并的，但他即将离任，小心行事，只是承认了得克萨斯的独立，范布伦任总统其间一直不同意合并。北方考虑到奴隶州的增长及美墨关系等因素，对合并持否定态度。于是得克萨斯共和国便转向欧洲寻求支持，这促使泰勒总统重新进行外交努力，但合并条约仍于1844年遭到参议院的否决。直到波克当选后，泰勒终于以民意为由，使两院通过联合决议，同意合并。波克总统一上任便力促其实现。1845年12月，得克萨斯便被接纳为合众国的一个州。

美国对西北部的俄勒冈地区也早有野心。1803年，美国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取得了法国对俄勒冈的领土要求。1819年，又通过购买佛罗里达获得了西班牙对俄勒冈的领土要求。但在英、美两国之间，俄勒冈的归属始终没有明确。1818年，双方同意将这一地区向两国公民自由开放，10年后又决定不定期延长这一协议。30年代后，美国一些传教士去那里向印第安人传教，发回的信件和报告中描述了俄勒冈的沃土，开始引发“俄勒冈热”。人们从密苏里的独立城出发，沿着俄勒冈小道行走两千英里，才能到达威拉米特山谷。尽管旅途艰辛，却挡不住美国人西进的锐气。到1845年，已有5000多人到达那里，他们组织了临时政府，要求美国独占俄勒冈。

1845年7月，美国向英国提出按北纬49度划分俄勒冈，遭到英国拒绝，英国坚持沿哥伦比亚河划分。美国的扩张分子又狂热起来，他们得寸进尺，叫嚷“54度40分，否则宁可战争”。最后，英国大概觉得49度与哥伦比亚河之间的这块荒地不值一争，于1846年6月通知美国，接受以49度为界，但保留温哥华岛和在哥伦比亚河上航行的权利。虽然美国还有人持不同意见，但参议院投票通过，并于当月签署条约，从此美国又增加了28万平方英里土地。


墨西哥战争


墨西哥难以接受美国对得克萨斯的吞并，更不同意美国规定的边界线。而美国的扩张要求却还未满足，目光已经盯住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想一口气完成“显然天命”。

19世纪20年代后，美国商人沿着从独立城出发的圣菲小道去独立后的墨西哥圣菲做生意，但1844年得克萨斯事件后，墨西哥就排斥美国人去那里，这自然只能引起美国人更大的兴趣。也就在20年代前后，新英格兰的商船开始到达加利福尼亚，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进行贸易，后来陆续有美国人在那里定居。1842年，在太平洋沿岸的美国舰队未经政府命令，擅自占领了蒙特里城，宣布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美国政府为此感到尴尬，不得不向墨西哥政府道歉。

但道歉并不说明美国想放弃对加利福尼亚的占有欲。当得克萨斯提出要以格兰德河为界时，波克总统深表赞同，即派扎卡里·泰勒（1784—1850）将军率领小部队进入有争议地段，并于1846年3月推进到格兰德河。同时，波克派特使去墨西哥城讨论得克萨斯问题，并提出购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美国的无理要求引起墨西哥人民的普遍愤怒，他们拒不接待这位特使。1846年5月9日，波克开始起草战争咨文。当他得知墨西哥军队已于4月25日渡过格兰德河，双方发生小规模战斗时，马上找到借口，在他的咨文中宣称墨西哥已入侵美国领土，让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上。国会很快通过决议，宣布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拨款1000万美元，并授权招募5万名志愿兵。

对于这场战争，西南部的民主党人最为积极，东北部的辉格党人则公开表示反对。他们指责这是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而且是为了扩张奴隶制而发动的，这场战争使地区间的矛盾有增无减。

然而，大部分美国人还是支持宣战的，6万志愿兵很快组织起来，他们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8月便占领了圣菲，宣布新墨西哥并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些美国移民则举行“起义”，宣布加利福尼亚独立。美国海军在蒙特里登陆，挂起美国国旗。到1847年1月，美国已经实际占领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到9月攻入墨西哥城只是为了迫使墨西哥政府承认和接受这些现实。几经周折，《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终于在1848年2月签订，美国的领土要求全部得到满足。条约规定，美国以1500万美元购买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并接受该地美国公民对墨西哥未偿债务的要求。墨西哥承认以格兰德河为边界。至此，美国完成了从大洋到大洋的“显然天命”，领土比独立时扩大了7倍。5年后的1853年，美国又以1000万美元购买了与墨西哥接壤的一小片土地——加兹登，修筑通往加州的铁路。有美国人称之为“良心钱”，是美国侵略墨西哥后内疚的结果。


1850年妥协


领土的扩张使暂时平息的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又重新爆发出来。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大部分都在密苏里妥协划定的36度30分界线以南，若继续按照这条界线决定奴隶制的去存，那么奴隶制的势力将迅速扩展。对墨西哥开战后不久，国会在讨论购买领地的款项时，便有北方议员提出反对在即将获得的领土上实行奴隶制。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尔莫特提出一项修正案，规定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上不准存在奴隶制。威尔莫特附文在众议院两次通过，但被参议院否决。它虽未实现，却迫使美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改组，原先全国性的党派逐步按南北分解，奴隶制问题上升到决定一个人政治态度的关键。民主党分为以卡尔霍恩为首的南部权利派和范布伦领导的自由土地派，辉格党则分为良心辉格党和棉花辉格党，南北对抗已在政治组织上反映出来，并必将造就新的政党。

1848年的淘金热从全美甚至全世界将大批移民吸引到加利福尼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人口便发展到10万。到1849年11月，加利福尼亚通过了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第二年5月，新墨西哥也通过了禁奴的州宪法，它们都要求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南部对此反应强烈，发誓宁可分离也不愿奴隶制被排斥在这两个州之外。他们还立即在南方召开了南部各州的代表会议，大有分离之势。

当时美国政界的三巨头是东北部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西部的克莱和南方的卡尔霍恩。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人都请求年迈的克莱能拿出办法。1850年1月底，克莱提出了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满足北方的是接纳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在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贸易。安抚南方的是对其余墨西哥割让领地上的奴隶制不加干涉，由当地居住者自行决定，并且通过一项更为严厉的追缉逃奴法替代1793年的逃奴法。国会对提案争辩达七个月之久，克莱要求南北双方为保全合众国而让步，他警告大家内战的可能性。卡尔霍恩认为地区平衡的被破坏是危机的根源，南方的州权受到北方的侵犯，不让奴隶制扩展必然会迫使南方作出选择。韦伯斯特则含泪恳求北方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接受这一妥协。最后双方终于都以合众国利益为重，在新上任的米勒德·菲尔莫尔（1800—1874）总统的促使下，通过了这一妥协方案。

二、妥协失败与南北战争


堪萨斯内战


1850年妥协达成后，大部分美国人表示接受，但双方的中坚力量都把妥协看作失败。北方的废奴运动因逃奴法的强化而方兴未艾。1852年，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年内销售即达30万册。该书满怀同情地描写黑奴的悲苦遭遇，揭露奴隶制的惨无人道，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随着北方经济的飞速发展，移民的大量涌入，南方越来越不安，感到迟早会因地区间的平衡丧失而处于劣势。由于根本问题并未解决，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一遇风吹草动便会遭到破坏。

1854年初，风波再次开始。号称“小巨人”的领地委员会主席斯蒂芬·道格拉斯参议员向国会提出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建议在明尼苏达、艾奥瓦和密苏里以西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上建立内布拉斯加领地，在领地内实行“人民主权”，即由境内居民来决定是否允许蓄奴的问题。这片土地原是保留给印第安人的，提案却授权政府再一次迫使他们出让土地，可是为印第安人说话的声音毕竟很小，引不起争执。但该地区全部位于36度30分界线以北，实行人民主权意味着取消密苏里妥协，这可是个要害。道格拉斯本人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对奴隶制的道德层面无动于衷，他只想借助人民主权的方法来打消南方对于在这块土地上建州的顾虑，克服障碍，尽早向西扩张。他也想以此赢得南方支持，将横穿大陆的铁路线定在北方，直通他所在州的芝加哥。他自认为提案涉及地区不适合蓄奴制，自由州的居民会自然而然地把它排斥在外。南方则顺势提出公开取消密苏里妥协，道格拉斯也让步了。5月，提案在两院通过，成为法律，设立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两个领地，按人民主权原则进行组建，密苏里妥协正式取消。南方表示满意，北方理所当然群情激愤。

内布拉斯加位于自由州艾奥瓦以西，所以蓄奴制在那里扩展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也没有发生麻烦。堪萨斯则不然，位于蓄奴州密苏里以西，争夺堪萨斯便成为南北双方冲突的焦点。密苏里的奴隶主和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都赶往堪萨斯，好使自己一派在人数上占优势。在马萨诸塞，专门成立的“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协会”向愿意迁往堪萨斯的人提供资助，动员了一千多名移民。但多数移民还是来自接壤的自由州，当然还有不少土地投机商蜂拥而至。

1854年秋，堪萨斯举行第一次选举，由于邻近的密苏里人越界投了非法的票，致使票数几倍于合法的投票人数目，结果选出一个拥护蓄奴制的议会，并提出一部奴隶法，规定凡帮助逃奴者将被处死。倾向南方的富兰克林·皮尔斯（1804—1869）总统批准了这一议会的合法性。

人数三倍于拥奴派的自由土地派自然不答应。他们另外组织了自己的政府，起草了自己的宪法，把奴隶制和自由黑人都排除在外。于是，堪萨斯就同时有了两个政府：设在利康普顿的蓄奴制政府和设在托皮卡的自由州政府，各有各的宪法、议会、州长和首府。堪萨斯成为南北战争前的一个小小缩影，双方都武装起来，时有摩擦发生。当皮尔斯总统否认托皮卡宪法后，拥奴派袭击了自由派的劳伦斯，由此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内战。

1856年初，56岁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闻讯赶来，他坚信不流血不足以制止罪恶。一天夜里，他带领包括儿子在内的一小队人向拥奴派发动突然袭击，砍死了5名并非奴隶主的南方人。堪萨斯内战随即升级，烧杀频繁，伤亡严重。路人相遇，举枪便问：“自由还是拥奴？”直到9月，联邦部队才终于在该地恢复了秩序。

詹姆斯·布坎南（1791—1886）任总统后，向堪萨斯派去第四位总督沃克，希望能通过表决定下一部宪法，以便该地可接纳为州，但沃克在两派间的斡旋未获成功。由于自由州派拒绝参加受蓄奴派操纵的投票表决，允许蓄奴制的利康普顿宪法获得通过。但1858年1月，自由州派占多数的新议会又否决了该宪法。然而布坎南却要求国会按利康普顿宪法接纳堪萨斯，这使道格拉斯也恼火了，接纳问题就此耽搁。一直到大部分南方州分离后，堪萨斯才终于在1861年以自由州加入联邦。


共和党的诞生


内布拉斯加法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却重新挑起并加剧了暂时已平息的矛盾。北部反奴派感到忍无可忍，全国性的政党现在开始按地区重新组合。民主党的自由土地派和辉格党的良心派在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在各地纷纷举行联合会议。在法案通过仅6周内，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已经组成，美国历史上第三个政党制开始形成。

共和党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将奴隶制遏制在已有的蓄奴州内，决不任其扩展。他们赞成自由土地，自由劳动，但他们并不是废奴派。在排斥奴隶制的同时，他们也想把自由黑人排斥在新州之外。共和党在北方的发展势头很强，到1856年已经在各州政府中都有自己的同仁。6月，共和党在费城开会，通过党的政纲，并提名反奴派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政纲明确谴责废除密苏里妥协案，认为国会有权在领地内禁止奴隶制，并提出提高关税和国内改进工程等方面的要求。

民主党则在政纲中否认国会对领地内蓄奴的立法权，他们将《奥斯坦德宣言》策划者之一的布坎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该宣言是1854年10月由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索尔、驻法国公使梅森和驻英国公使布坎南在奥斯坦德磋商而成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意在促使西班牙放弃古巴，由美国来接手。它明显地代表了南方的扩张主义态度，遭到北方的反对，连皮尔斯政府也否认这一宣言，但民主党的政纲却赞成合并古巴。弗里蒙特在竞选中赢得11个北方州，布坎南赢得其他5个北方州及全部南方州。他当总统后还几次提到设法购买古巴。


德雷德·斯科特案


国会是否有权决定领地内的奴隶制问题是密苏里妥协是否合法的关键，也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要争执之一。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斯科特一案的判决是对这一牵动所有人神经的问题的表态，引起全国震动。斯科特曾是一名黑奴，他的主人曾将他从密苏里带到自由州伊利诺伊和其他自由领地上生活过，主人死后，斯科特向密苏里法院要求自由，理由是他曾在自由土地上居住过。此案涉及两个政治上极端敏感的问题：一是黑人是否公民？是否有权向联邦法院上诉？二是黑人奴隶在自由领地上旅居能否使他获得自由？这其中又涉及到领地上的奴隶制问题，即密苏里妥协的合法性。全国都翘首以待，等候最高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通过了首席法官塔尼的判决。塔尼宣判，第一，斯科特作为一个黑人，不具有合众国公民的权利。第二，密苏里妥协案不符合宪法，因为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否定国会有权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就剥夺私人财产。

裁决完全有利于南方，进一步激怒了北方人，使他们对最高法院和总统的公正都失去信心。而且，他们有理由怀疑，按此推理，奴隶制是否会重新扩展到全国。最高法院原以为它的裁决能解决问题，结果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更加占据了美国政治的中心。


林肯当选总统


共和党很快产生了一位能清晰阐明自己政纲的领袖——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1809年，林肯出生于肯塔基一个拓荒者的家庭，两岁后便随家数次迁移，从1831年起定居伊利诺伊，是个典型的西部移民。他出身贫寒，种过地，劈过栅栏，也当过兵。后来自学成才，成为律师。林肯一向热心参与政治，是忠实的辉格党人，也曾反对墨西哥战争。他不是废奴主义者，但强烈反对奴隶制，认为国会有权在领地禁止奴隶制。1856年，他因反对奴隶制的扩展而退出辉格党，加入共和党，很快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林肯善于演说，态度诚恳，极有政治才能。他一再声称自己的政见都来自《独立宣言》，他信仰“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对与之相对立的奴隶制深感厌恶。

在1858年的国会选举中，林肯在伊利诺伊向全国闻名的大人物道格拉斯提出挑战，竞选参议员的位置。他们两人在州内巡回演说，围绕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举行了7次著名的辩论。林肯迫使道格拉斯在奴隶制扩展的问题上表态，追问他斯科特一案判决后人民如何才能合法地制止其扩展。面对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北方选民，道格拉斯不得已回答说，判决虽然从理论上使奴隶制在领地上合法化，但那里的人民仍然有权不使用奴隶，将奴隶制排斥在外。这使他一时对付过去，但在下届的总统选举中却失去了南方的支持。在辩论中，林肯用“裂开的房子站不住”来形象地比喻联邦，他坚信美国政府不可能永远处于半自由半蓄奴的状态。林肯赢得了多数选民票，但由于民主党在州议会中的优势，道格拉斯再次当选。这次竞选使林肯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开始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一个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人。他坚决遏制奴隶制的观点使南方对他感到恐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9年10月，堪萨斯通过一部禁止奴隶制的宪法，南方更觉受到威胁。仅仅10天之后，约翰·布朗又图夺取军火武装奴隶，煽动奴隶起义。他的行动没有得到响应。他和其他未战死的同志在占领军火库后两天被捕，判处绞刑。临刑前他沉着镇静，对自己能为废奴而死感到自豪。布朗的暴动使南方奴隶主惊惶不安。在北方，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却把他看作一位殉难的烈士，不少文化名人对他表示悼念和敬仰。

暴力的迹象也带到了国会。早在血染堪萨斯后，南方的国会议员就用手杖将反奴隶制的马萨诸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打得一伤几年。布朗被处死后，国会在选举众议院议长时又彼此谩骂，僵持达两个月之久，有些议员甚至带着枪去开会。

1860年大选将临，这次选举是美国政坛上四股力量的较量：南北民主党、共和党和护宪党。民主党于4月在查尔斯顿召开代表大会，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发生分裂。6月又在巴尔的摩重开代表大会，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下南部的代表离去，自行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留下的民主党人推选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于5月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一致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林肯继续坚持遏制奴隶制的立场，但表示不会干扰目前已存在的蓄奴州，他还谴责了布朗采取武装袭击的非法行为。共和党的政纲包括了宅地法、提高关税和修筑太平洋铁路等经济方面的建议。

主要由南部温和派组成的护宪联合党也在巴尔的摩召开代表大会，选举贝尔为候选人，希望通过支持宪法来阻止分离。于是，一场总统的角逐就围着这四人展开。由于西部人口剧增，共和党大获全胜，林肯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


南方分离


在州权派势力最强，也是黑人数目超过白人，奴隶主占州人口比例最大的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得知林肯当选后，立即于12月20日宣布分离。此后，下南部的佐治亚、亚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陆续宣布分离。这7个州在林肯就职前一个月的1861年2月于蒙哥马利市召开大会，成立美利坚同盟国。他们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并通过同盟国宪法，强调州权并保护奴隶制。

当时美国共有33个州，其中15个是蓄奴州，另外8个蓄奴州并不认为林肯当选就必须分离，他们仍希望能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重新维持联邦。12月18日，肯塔基参议员克里坦登提议回到密苏里妥协案来，还是以36度30分的分界线一直向西延伸到太平洋，但是共和党不能接受这一扩展奴隶制的妥协。2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邀请各州代表到华盛顿开和平大会，但他们的努力也归于失败。南部同盟决意分离，在联邦内阁和军队中任职的南方成员纷纷辞职回南方效忠同盟，他们很快进入军事准备，决心打一场南方的独立战争。

当时尚未卸任的布坎南总统一面否认南方州有分离的权利，一面又否认联邦政府有用武力来对付分离独立的权利，建议双方妥协解决。他派船前往驻扎在萨姆特堡的联邦军队补充军需品，但船只受到同盟军的袭击，未能到达驻地。

当林肯到华盛顿任职时，戴维斯就任同盟国总统已有一周。林肯在就职演说中竭力安抚南方，他说，尽管南北对奴隶制的正当性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保证南方的合法权利不会受到侵犯，并答应继续执行联邦的法令，包括逃奴法在内，规劝他们回到联邦。同时，他也强调了联邦的不可分裂和永久性，坚定地表示分离独立是不合法的。作为总统，他必须“坚持、维护和捍卫”联邦。最后，林肯向南方指出，“内战这个重大的问题乃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

美国南北的分歧由来已久，可以说从立国时就开始了。北方由此倾向于联邦主义和国家主义。而南方农业经济的利益则在于降低关税促进自由贸易，不愿动用国库的钱来修建对他们用处不是太大的国内改进工程。由于他们的地方利益与众不同，他们必须更提倡独立自主的州权。当然，南北最本质的矛盾还在于劳动制度的截然不同。南方的奴隶制到了19世纪中叶显得越来越落后，而他们却不得不以攻为守，对它大肆唱起赞歌来。这个一国两制的矛盾如果没有西部的扩张，也许还不至于如此爆发出来。现在，每当获得一片新土地，马上便面临奴隶制扩展的问题；每增加一个新州，便会面临蓄奴还是自由的问题，南北的政治平衡时时遭到威胁。领土扩张得越快，矛盾的激化也越烈。双方都想通过新领地和新州来扩大自己的力量，控制联邦政府，不扩展本身就意味着处于劣势。也由于对奴隶制扩展的不同立场，南北在西部扩张和土地政策上的态度也常有对抗。

从18世纪初到内战前夕，美国的领土翻了几倍，南北的冲突也不断升级，情绪日益激化。随着西部越来越和东北部认同，南方感到自己已逐渐成为少数派，其昔日的影响已一去不可复还了，于是断然采取率先分离的做法。分离的威胁虽然已经叫嚷了很多年，但一旦付诸实践，对南方却并不有利，他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他们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这不仅由于维护奴隶制的南方在道义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更在于双方实力对比之悬殊。

北方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向工业化发展，到50年代后，发展尤为迅速。1860年南方分离时，北方拥有全美制造业的五分之四，铁路线的三分之二，资金的四分之三。他们能生产足够的钢铁、棉纱等不可缺少的军需物资。交通革命后，运河和铁路将西北部和东北部更紧密地连成一体。西北由于劳力短缺，扩大农场有困难，剩余资金也就更多地转入工商投资，在经济上和东北部更趋一致。更重要的是，东北和西北都是自由州，他们的人口总数超过两千万。

相比之下南方是农业经济为主，生产单一作物棉花，必须依赖北方或欧洲国家的购买。而英国此时却还库存有足够的棉花，不必为了棉花而影响向北方进口所需的麦子。南方的大部分工业品需从外面进口，但是却几乎没有海上力量。在11个同盟州中，人口不足1000万，其中还包括近400万奴隶，奴隶主也只占南方白人中的20%。四五十年代蜂拥而至的300万欧洲移民几乎都在北方落户，站在反奴隶制一边。1860年时，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5%，但移民中却只有7%去了南方。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方调动兵力约200万，而南方只有它的一半。

此外，北方继承了原先合众国的一切体制机构，而南方却要完全从无到有筹建一个新国家。南方是在强调州权的理论上建立的，但它很快便会自食其果，发现自己的政令也经常受阻。更何况它还有400万奴隶要有人监视，时刻提防。当战争爆发后，双方在人力物力的补充上较量越趋明显。北方的经济开足马达，越打越适应。而南方则捉襟见肘，连食品也供应不上，终于被拖垮崩溃。


南北战争


1861年4月，林肯通知南方，联邦船只将运送给养给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堡的驻防军。12日，南方军队向萨姆特堡开火，迫使联邦军投降，正式打响南北战争的第一枪。15日，林肯号召各州派遣75000名民兵，服役三个月。5月，他感到战争将会持久，又招募45000名志愿兵。同时，他命令扩充陆海军，并封锁同盟的海岸线。

萨姆特堡开火后，其余蓄奴州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到底站在哪一边。特拉华始终忠诚地维护联邦，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阿肯色和田纳西相继加入同盟。余下三个边界州肯塔基、密苏里和马里兰对此举棋不定，内部也分为两派。林肯深知其中要害，采用了包括军事管制在内的种种手段，支持各州内的联邦派，策略地使它们保持中立，留在联邦内，这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意义。

南方的目标是独立，所以战争一开始，南方主要是战略防御。而北方却必须深入敌对的南方土地去镇压叛乱。北方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在东线攻占同盟的首都里士满，二是在西线控制密西西比河，三是实行有效的海上封锁，迫使南方因物资匮乏而投降。

在东线战场上，联邦军企图迅速攻下距离华盛顿只有100英里的里士满。1861年7月，双方在均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布尔伦河匆匆打了第一仗，联邦军的进攻被同盟军挫败。此后三年，联邦军始终无甚进展，同盟军一次次把入境的联邦军打退，双方都伤亡惨重。其间罗伯特·李还两次率领同盟军入侵北方，但都被击败，一次是在马里兰境内的安提塔姆，发生在1862年9月，一天内在同一战场连打三仗，联邦军伤亡1.3万，同盟军伤亡1.1万。另一次是1863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的盖底斯堡，这次同盟军损失2.5万人，永远失去了进攻能力。联邦军的伤亡也不相上下，当年11月，林肯在这里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西线的战事较为顺利，尤利塞斯·辛·格兰特（1822—1885）将军于1862年初即攻占田纳西的西部，打通联邦军南下之路，第二年2月联邦便得以在田纳西重建州政府。4月，双方在夏伊洛打了北美大陆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大战役，各伤亡一万多人，同盟军阻止联邦军的企图失败。几周后，联邦军控制了新奥尔良。1863年7月，格兰特又占领维克斯堡，从而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将河西的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与河东的同盟切开，这在空军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具有极重大的意义。1864年，林肯任命格兰特为联邦军的统帅，格兰特自己在东线对付李将军，让谢尔曼接管西线，对付约翰逊。

海上封锁以及海军对陆上作战的配合也相当重要。联邦封锁了从南卡罗来纳到佛罗里达的全部海岸。使南方的棉花出口从2亿美元降到400万美元。英国帮助同盟设计建造战舰，企图突破封锁，它们也被用来攻击北方商船。同盟还打捞起北方撤退前凿沉的“梅里麦克”号战船，将它装上铁甲于1862年3月出战，击毁了不少北方的木制战船。幸而联邦军造的一艘“蒙尼塔”号及时赶到，与之对抗。联邦海军还在密西西比河上帮助摧毁同盟军，打通河道。

1864年又打了最后定局的几仗。谢尔曼于12月从佐治亚的亚特兰大进军萨凡纳，所过之处，留下一片焦土，同盟军溃不成军。格兰特在东线和李的弗吉尼亚军队打了11个月后，终于在1865年春攻下里士满。4月9日，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不久，约翰逊也向谢尔曼投降，南北战争终于结束。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共死亡60万人，超过美国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而当时美国的总人口不过3000万。参战人员的死亡率为四分之一强，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战术上的。当时军工业的发展使兵器的杀伤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但指挥官们还是照用旧的战术，诸如在空地上大规模正面出击等人海战术，一仗下来，往往死伤几万，惨不忍睹。一位北方的参议员在看到战场的血腥场面后说“，如果战前我能看到这个景象，我再想维护联邦，也会说：‘代价实在太大了，误入歧途的姐妹们，和平地走吧。’”


《解放宣言》


南北战争的起因并非为了解放奴隶，南方以维护州权提出分离，北方则是为了拯救联邦而战。当时北方民众的种族主义也许并不亚于南方，许多北方人限制奴隶制的目的就是要把黑人限制在南方。但不可否认，南北冲突的焦点是奴隶制。战前，北方虽然厌恶奴隶制，但仍然愿意尊重南方人在蓄奴州内的权利而不去干涉。

随着战争的进展，继续保留奴隶制便显得越来越荒谬。到1862年秋，林肯觉得解放奴隶的时机已到，这一方面是出于打击奴隶主的军事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道义上的需要，改变战争的性质，使之成为一场解放战争，更有利于北方的国际形象。9月22日林肯以总统的身份向报界直接发表《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解放尚在反叛州内的所有奴隶，但联邦内蓄奴州的奴隶地位不变，因为这些州并未反叛，他无权结束它们的奴隶制。有人嘲讽林肯只是解放了他解放不了的奴隶，但林肯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安定人心，顾全大局。《解放宣言》一旦发表，就决不可能只限于一个地区了。而且它的直接效果也十分明显，起到了瓦解同盟军后院的作用，使之两面受敌。联邦军所到之处，奴隶纷纷前来投奔，联邦还专门组织了黑人连队，增加了兵员。

在国际上，《解放宣言》提高了联邦的威望，也起到了阻止英法承认同盟的可能。英国于1833年解放了全部奴隶，所以它在道义上很难再支持南方维护奴隶制。何况英国虽然需要南方的棉花，但也需要北方的麦子，而且它估计南方要输，所以始终未承认南方的独立，北方争取英国中立的目的达到。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企图插足北美，表示支持南方。他派军队去墨西哥扶植一个傀儡国王，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陈兵边疆，墨西哥政府很快在总统的指挥下捉住了这个国王。俄国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解放了全部农奴，他当然要支持北方的立场，同时他也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来对抗英国。1863年，俄国军舰访问了纽约和旧金山，以示支持。俄国还表示愿意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内战后，美国为了表示感激，于1867年同意购买。

林肯并不满足于《解放宣言》的发表，他知道必须将它写入宪法才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合法性。经过多方努力，《解放宣言》的原则于1865年1月被正式作为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在国会通过，规定合众国内不准有奴隶或强迫劳役存在。它于12月被宣布批准，奴隶制最终被合法地埋葬。

遗憾的是，林肯却未能看到这一天。林肯在炮火连天的内战中竞选连任总统，1865年3月4日，他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将4年残酷的内战比喻为美国为奴隶们250年无偿苦役所付出的代价。他以仁爱之心提出：“对谁也不怀恶意，宽厚善待所有人。”他一心考虑如何重建南方，医治创伤。但就在南方投降后的几天，4月14日晚，一个同盟的支持者、演员布思在福特剧院向正在看戏的林肯发出致命的一枪。合众国第一位总统死于暗杀，举国震惊哀悼。当载着林肯灵柩的火车由华盛顿缓缓驶向他的故乡伊利诺伊，1600英里的路途上处处是为他悲伤致敬的人民，尤其是刚获得解放的黑人。

林肯，一个最普通的美国人，是美国民主精神最杰出的代表和象征。他不仅带领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年月，废除了奴隶制，维护了联邦，还最好地表现了美国普通人民的品质和信仰，阐明了他们对政府的理解，他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概括已经成为美国人民对政府不可动摇的坚定理想。

三、南方的重建


约翰逊的重建政策


林肯对战后重建南方有一套自己的设想，并在田纳西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重建中进行过试验。林肯认为，重建之权应在总统而不在国会，由总统运用战时权力并动用军队来协助完成。他的依据是，由于分离是不合法因而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南方从未真正脱离过联邦。国会无权干涉州内事务，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在战争期间出于军事需要，才有权操作并完成前同盟州的重建。同时，他认为分离只是南方少数人的叛乱，重建应当本着宽容大度的精神，释弃旧嫌，除了个别前同盟的要员外，一般支持者只要宣誓忠于联邦便可被宽恕。当一个州内参加1860年选举的人中有10%进行了这样的宣誓后，该州便可重建，回到联邦。

林肯的“百分之十方案”遭到共和党国会的批评和抵制，他们认为南方应该作为被征服者来对待，要让南方为分离付出代价。1864年7月，国会通过韦德—戴维斯法案，授权国会负责重建，对抗林肯的方案，但被林肯以搁置方式否决掉。

林肯遇刺后，林顿·贝·约翰逊（1808—1875）被意外地推上总统职位，可是他既无林肯善于妥协的政治才能，又无林肯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对共和党国会的影响。约翰逊一直是个亲联邦的田纳西民主党人，由于他坚决而勇敢地维护联邦而受到林肯注意，在第二次竞选总统时把他放在选票上，以鼓励南方的联邦派。现在战胜的共和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总统席上坐着一位曾是奴隶主的后来归化的共和党人，他对战败的南方怀有过多的同情。

1865年，国会从3月休会，要到12月才复会。约翰逊觉得在这段时间里，自己可以放开手来搞重建，让国会回来后接受既成事实。他大赦了包括许多前同盟领袖在内的所有向联邦宣誓效忠和同意废奴的南方人，接纳了返回的同盟州。至1865年底，南方各州基本上都重新成立了政府，并选举了参议员和众议员来参加国会，甚至前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也已经成了佐治亚州新当选的参议员。


国会的重建政策


国会两院当时均由激进的共和党人所控制，约翰逊的重建措施使他们深感震惊，首先，他们认为他侵犯了国会的权力，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决定一个州的接纳与否，这当然包括已脱离过的南方诸州的重新接纳问题。其次，他们认为约翰逊对叛逆者过于宽容，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此外，新建各州所制定的“黑人法规”包含大量歧视性的内容，不能保护这些新解放的自由民。当然，南方州如此容易地重进国会也威胁到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尤其是奴隶解放后，原先按五分之三计算的这部分人口将完全按人头计算，而忠于共和党的黑人又往往被剥夺选举权，南方岂不是在众议员的人数上将大占便宜？如果四年残酷的战争打完后，最终却由挑起事端又被击败的南方来控制国会，那也太荒谬了。

于是，共和党不顾约翰逊的反对，另外成立15人的重建联合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强化对南方的控制。其中最主要的有：1866年的民权法，规定黑人享有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并以联邦军队来强制实行此法。同年的自由民局法延长了成立于1865年3月的自由民局的任期，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规定该局负责向解放的奴隶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教育，为他们寻找工作，保护他们的公民权益；并负责被没收土地的处理、建立医院和学校等重建事务。1866年还通过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式承认黑人的公民地位，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对不执行此法的州给予惩罚；并规定凡国会未曾宽恕的原同盟领袖不得担任公职。在批准过程中，修正案遭到除田纳西外所有南方州的拒绝。

第二年，国会通过更为严厉的重建法令，由联邦军队直接进驻南方，监督执行重建法。一个南方州必须符合以下规定条件方能撤除军队，重入联邦：一是举行对黑人开放的普选，选出州制宪会议的成员；二是新宪法必须保证黑人的普选权；三是新宪法下的立法机构必须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对1869年尚未达到这些要求的4个州，还必须通过保证黑人普选权的第十五条修正案。在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下，到1870年时，所有前同盟州都被陆续重新接纳回联邦。

在南方重建的问题上，国会的所有提案几乎都是在约翰逊行使总统否决权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约翰逊还在公开场合下谴责国会的重建方案，利用总统职权进行阻挠，他的作为使国会十分恼火。为了防止约翰逊彻底解体共和党的战时内阁，国会于1867年通过官员任期法，禁止总统不经参议院同意就罢免政府重要官员。约翰逊却在来年初马上罢免林肯内阁留下的最后一个成员——战争部长斯坦顿，以此来测试该法的有效性。众议院随即通过弹劾总统的决议，控告他“任职期间的重罪和轻罪”，弹劾总统的事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审讯从1868年3月5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全体参议员担任法官。弹劾的成功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由于7个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弹劾以一票之差失败，约翰逊被宣判无罪。好在总统的任期是有限的，激进共和党人很快支持格兰特将军在当年的大选中将他取而代之。


重建时期


南方的重建从1865年开始到1877年结束。在此阶段，北方力图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重建南方，而旧南方的势力则以各种方式对抗，以维持他们原先的社会格局和地位。

国会于1867年通过的重建法规定对南方实行军管，除了已被接纳的田纳西外，其余10个前同盟州分为5个军区，各由一名司令负责，统管治安、司法和民政大权，首先是包括黑人在内的选民登记。不少北方人被派去筹建这些新政府，也有一些是自愿去参加重建的教师、牧师、律师等专业人员。南下的北方人中有的是抱着高尚理想去热心帮助黑人的，也有人夹杂着投机利己的私心。由于他们大都用毛毡包装行李，被南方上层蔑称为“毡包客”，而他们帮助重建的政府也就被称为“毡包客政府”。

实施重建法后，南方投票登记人数中黑人超过了白人。黑人在制宪会议中成了多数，他们当然支持解放了他们的共和党，这些缺乏文化和政治经验的昔日奴隶在北方人的领导下，参与起草宪法，组建政府。在1868和1869两年，各州重建政府均已选出。在战后普遍腐败的政治中，这些政府中确也存在着铺张腐化、弄虚作假的现象，但是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他们做了大量为南方开先河的好事。他们注重民权，实行普选，关心黑人，开办教育，并开始重视南方的工业发展，修建铁路等。

在重建时期，美国黑人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他们不仅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公民，而且在联邦军队、共和党政府、民权法和自由民局的保护下，享受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些黑人当选为州的议员。包括格兰特在内的几个联邦将军也曾试验过将没收来的反叛者的土地分给他们，于是“四十英亩一头骡”成了这些自由民的理想。重建政府为黑人办学校，一向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黑人终于有了学文化的机会。黑人无疑是重建政府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重建政府的另一社会基础是南方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原本就反对分离。还有就是贫穷白人，他们从来不愿为了维护与己无关的奴隶制去打仗。重建彻底打乱了南方原有的阶级阵线，种植园主丧失了他们的主要财产——奴隶，丧失了他们的领导地位和尊严，这使贫苦白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等，因此比较愿意支持重建政府。他们当然遭到南方顽固派的攻击，被嘲讽为“孬种无赖”。


重建的结束


以大庄园主为首的旧南方上层虽然战败而归，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和奴隶，但大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土地和影响，他们不能接受重建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无法忍受昔日的奴隶来参与统治他们。既然他们已经不能以合法的手段来改变重建的方式，他们中一些人便组织秘密社团，诉诸于恐怖手段来恫吓黑人，迫使他们放弃选举，放弃公职。其中最著名最猖狂的就是三K党，党徒们蒙面夜聚，对敢于参政的黑人处以残酷私刑，焚毁他们的房子，威胁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使黑人再不敢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对此，联邦政府于1871年通过三K党法，授权总统用军队镇压南方的暴力抵抗。格兰特总统也曾实施过这一法令，但并未能强制到底，将之斩草除根。

从北方来说，人们对南方的重建越来越感到厌烦。重建政府的腐败使正直的人们失望；想和南方做生意的人也想早日结束这种骚乱。政坛上那些为黑人权利说话的权势人物如萨姆纳参议员等也陆续去世或退出政界。再加上对经济等其他问题的关注渐渐转移了北方的视线，黑人民权问题便退到次要的地位。从政治力量的平衡来说，西北的发展已足以保证共和党的优势，控制南方便不再那么重要了。更何况北方人也并不希望自由民有足够的自由移居到北方来，南方的问题还是由南方人自己去解决吧。

北方人态度的转变使南方上层人物的复辟得以成功，他们自称为“拯救者”，要把南方从毡包客和黑人的手里拯救出来。重建政府中的穷白人比较容易地倒戈回去，与“拯救者”重新联起手来维持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在这场交易中被牺牲的是自由民的利益，他们虽然不再是奴隶，却毫无独立生活和自我保护的手段。将没收的土地分给自由民的做法很快被尊重私产的约翰逊总统制止了，连激进派对此也并未坚持。南方的黑人法规又对黑人就业制造种种障碍，最后他们只能成为“谷物分成制”中的佃农。“谷物分成制”是南方战后形成的农业生产关系，庄园主虽然还有土地，但已无资金来投资土地，雇佣劳力，进行生产。而自由民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只有劳力。于是庄园主将土地分成小块，让自由民或穷白人耕种，有时也借给他们工具和房子，收成双方对半。而后者还必须从商人那里去借贷种子等，按商人的要求耕种棉花、烟草等单一作物。一年辛苦后地主拿去一半，再加上付租金，还债等，所剩无几，生活水平有的降到奴隶不如。他们仍然像奴隶一样依附于一小块土地以及土地的主人，只是现在他们不再集体干活了，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耕作和生活了。

格兰特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但作为总统却极其无能。他不能知人善任，对战后泛滥的实利主义和贪污腐败一筹莫展，他领导的政府以腐败著称，声誉日下。再加上1873年发生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战后不到十年的共和党竟然败北，民主党成了众议院的多数派。1876年，被腐败搞得焦头烂额的共和党提名俄亥俄州长拉瑟福特·伯·海斯（1822—1893）为候选人，他的最大优点就是名声清白。靠着挥舞“血衫”，并答应南方“地方自治”的要求，海斯才险胜民主党候选人。他上任后不久便遵守诺言，从南方撤出联邦军队，重建政府随之垮台，重建时期就此告终。


南方的状态


共和党撤出，放手让南方自治，使南方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形成了其政治社会方面的特色，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奴隶制向现代过渡的时期。

首先在政治上，南方成了清一色的民主党，从1876年到1928年的五十多年中，没有一个南方州选举过共和党的总统，由此获得“坚固的南方”之称。

在社会生活中，南方种族主义泛滥，实施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曾一度参政的黑人基本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南方白人阻挠实施宪法第14和15条修正案的花样是很多的，诸如文化测试、投票税等，轻而易举地将没钱没文化的黑人排斥在投票箱之外。为了让同样达不到标准的白人可以选举，他们专门设计了一个“祖父条款”，规定必须父亲和祖父在1867年以前参加过选举的人才能有选举权。民主党根本拒绝吸收黑人，这样黑人就不可能在南方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内产生任何影响。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南方各州都实施种族隔离的吉姆·克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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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在一切公共场合实行黑白分离，给黑人提供的设备自然一概不如白人的。与战前相比，多亏义务教育的法律，黑人教育总算开始发展起来，黑人有了自己的学校，还建立了几所黑人大学。

在经济上，战争造成的破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恢复，而南方却缺少应有的手段。奴隶制的被摧毁迫使南方的经济秩序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各阶级在适应上都是相当困难的。谷物分成制虽然弊病很多，但与奴隶制相比，多少鼓励了一点积极性。后来农作物也逐渐由单一发展为多种，耕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革新。

最重要的是，南方人的观念开始改变了，他们认识到工业的优越性，也想采取北方人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走北方人的路了。他们以优惠的条件从北方和国外吸收资本，发展工业，修路办工厂，大批刚解放的奴隶正好提供了廉价劳力。南方的优势在煤矿和冶金，亚拉巴马的伯明翰成了南方的匹兹堡。南方的棉纺厂也发展较快，铁路线也延长了。但是南方的大部分工业属于粗加工，依附于东部。到1900年，南方的工业产品是内战前的四倍。尽管如此，在战后半个世纪内，南方无论在生产或生活上，一直落后于全国水平。一个新南方的诞生将历经艰难。

四、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


铁路网的建成


从内战后到19世纪末的40年间，是美国完成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既混乱又蓬勃的时代，美国奠定了经济实力的基础。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增加了5倍，产值增加了10倍。重工业的发展尤为惊人，钢产量从1865年的1.9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1000万吨。从1870年到19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美国从战前一个二流的工业国上升到世界第一强国。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困扰美国政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南北纠纷取消，注意力得以集中到经济的发展。二是战争中北方的工业受到刺激，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三是战后共和党长期执政，在立法上向东北部的工业资本倾斜，实行铁路补贴、高关税等政策。四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新移民潮为工厂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力，同时又为市场提供了大量消费者。

工业要发展，交通能源是关键。能源由水力逐渐过渡到煤和石油后，厂址的选择便不再受水源限制，不过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龙头产业无疑是铁路。铁路虽然在内战前就有发展，但真正在全国联成四通八达的网络并发挥巨大的经济作用，那还是战后的事，铁路是战后整整一代人全身心投入的事业。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亘大陆的铁路——联合太平洋一中央太平洋铁路在犹他州汇合，后来在它两侧又陆续修建了四条南北方向的铁路。到世纪末，铁路长度增加了9倍，美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铁路网。

美国的铁路由私人企业创办和经营，它们的规模之大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1900年，铁路建设投资13个亿，而国民生产总值不过20个亿。到19世纪末，铁路所发行的股票债券超过160亿，而国债也才12亿。政府还拨款借贷，支持铁路公司，更重要的是赠予其大量公有土地，在铁路线左右各延伸10—40英里，总面积为俄亥俄州的5倍。其中一半可以由铁路公司随意出售，《宅地法》规定免费提供的160英亩由铁路公司出售时价格升到320美元，但七分之六的新农场实际上都从铁路公司或投机商那里购得土地。经过多年的竞争，小公司逐渐被大公司兼并，最后由7大集团操纵全美三分之二的铁路线。这些集团规模庞大、管理复杂、资金雄厚，联邦政府也自叹不如，它们对国家经济能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了实行有效的管理，铁路公司率先开展管理革命。公司聘请专业经理，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同时在技术上也不断进行革新，如统一轨道宽窄，钢轨代替铁轨，设定标准时区，发明卧车车厢等，使铁路运行变得越来越安全、准时和价廉。铁路把东西南北联成一个巨大的全国性市场，原料产品都可畅通无阻地运往各地，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消费的发展，甚至还改变了生产的地点和方式。铁路也进一步推动了移民的进程，给原先交通不便的大平原带去了无数的新居民。

然而，铁路公司的弊病也几乎同样惊人。为了在竞争中压倒对手，它们在票价和回扣上大做文章，弄虚作假、腐败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个别州对之作出反应，对铁路公司进行监督整顿。可是最高法院却视之为违宪，裁定州政府无权过问州际商务，此权非国会莫属。但即便州际贸易法在1887年制定后，铁路公司也经常阳奉阴违。由于狂热地滥建与投机，铁路几度诱发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并终于在19世纪末陷入困境，最后由以摩根为首的金融财团来对之进行调整和改组。


科技发明


美国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劳力从来就不富裕。内战后工业受到多方面刺激，科技作为生产力的意义就越发重要了。为了鼓励科技发明，美国宪法中就规定了发明者的权利并于1790年通过第一个专利法，1802年政府又专门成立了专利局。在70年代，每年取得专利权的发明就超过1.3万项。到八九十年代，每年则超过2.1万项。这些发明不仅促进了工农业的革命，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创了现代社会的面貌。20世纪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必需如电灯、电话、电报、电影等，都是在这40年中诞生的。苏格兰移民贝尔发明了电话，贝尔公司于1885年创建了至今仍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爱迪生当然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发明家。他从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是又一个美国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在年轻时当过报务员，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发明工厂”，边经商边从事科技研究，发明达数百项。他开办的照明公司和电灯厂轰动了全世界，人类从此可以在黑夜中创造白昼。美国当时的科技发明大都能直接应用于生产，帮助了工业革命的完成。


大企业和劳资矛盾


工业发展的规模和竞争的需要很快超出了个人财力的所能，“公司”这样一种新的生产组织便应运而生，以取代原先单一业主的方式。公司是注册的法人，它的资产通过股票投放市场，由持股者共同占有，共担风险。与单一业主相比，它的生命可以不受任何个人生命的影响。公司只承担有限责任，持股人如欲退出，只需出售股票，但不能要求将股票兑换现金。公司的失败倒闭都不能影响到个人的其他私产。这是一种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额资金，长期存在，然而责任却有限的企业方式。

美国政府当时奉行的经济政策是只鼓励不管制的那种自由放任，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很快导致兼并，一是原料、生产、销售一条龙的纵向合并，二是企业间的横向合并。兼并的结果就是大企业的产生，个体小规模生产迅速演变为全国性大工业。这是一个大王大亨无法无天的时代，各行各业中都出现了巨头，铁路出了范德比尔特和希尔，钢铁出了卡内基，石油出了洛克菲勒，以及数百个程度不同的大资本家。他们善于经营，惯于利用各种合法及非法的手段去挤垮对手，取消竞争，实行兼并，逐渐将本行业中的可观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效地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他们的经济行为达到影响甚至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地步。这些新经济体系中的天之骄子，人称“强盗男爵”，他们是人格化了的资本。

企业兼并的方式是多样的，主要有联营和托拉斯。在联营中，同行业相互协调磋商，达到控制价格等目的。托拉斯由洛克菲勒首创，是垄断的更高形式，它将股票集中于一个董事会管理，从而取消竞争。这些规模比政府还大的垄断大企业使民众深感不安。美国钢铁公司握有的资本是联邦政府预算的三倍，财产的过分集中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政府将落入大资本家的手中，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在直接危及公共利益，民主将变成一种新的封建。经过朝野长期努力后，国会终于在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了反垄断的立法过程。

由于生产规模扩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物价也随之下降，人民生活普遍有所提高。但是在成百上千的新贵崛起之时，贫困也正在恶化。美国立国后从未有过握有如此权势的人，也从未有过如此的贫富悬殊。1890年，美国最富的9%的人占有71%的财富。工业化的结果，曾经独立的劳动者变成了受雇于人的照看机器的工具，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满足减少，劳动的异化和非人化加剧。在资本家眼中，他们的价值和机器相仿。工厂主为了压低成本，尽量剥削工人，迫使工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地从事单调沉重的体力劳动，当时工人每周平均工资低于9美元，既无劳动保护法，又无失业救济。

由于机器生产所需手工技术减少，工人向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减弱。加之移民往往首先认同种族而非阶级，美国工会组织的成功率比较低。内战后，工人先后成立了几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首先是1866年成立的全国劳工联盟，它主要保护技术工人，也吸收农民和女权主义者。但很快它便被1869年成立的劳动骑士团所取代，骑士团最初具有宗教秘密性，但它吸收一切劳动者，不分工种、种族或性别，只有银行家、律师、沙龙主和赌徒被排斥在外，1886年发展到70万成员。骑士团虽然原则上反对罢工，但还是发动了好几次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制，提出改善工作条件、男女同工同酬、废除童工等经济要求。和全国劳工联盟一样，骑士团也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他们企图一劳永逸地结束雇工奴隶制，代之以工人自己组织的合作社。骑士团的领袖鲍德利的名言是，“使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然而他们创办的少数合作社却都以失败告终，到90年代，骑士团便销声匿迹了。

相比之下，1886年宣告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则显得更为成熟。劳联是个松散的工会联盟，各工会仍保持很大的自治权，可以单独发动罢工。第一任主席冈珀斯是英国移民，担任劳工领袖达40年之久，成为美国劳工界的代表人物。劳联只吸收技术工人，冈珀斯很清楚，非技术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他认为与其全体工人都失败，不如让其中一部分先赢，或许还能为其余部分带来好处。劳联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罢工，特别是在经济萧条、工资削减、工人失业的时期。八九十年代是美国劳工史上罢工的高潮，最有名的罢工发生在1894年芝加哥的普尔曼火车车辆厂，发起者是由尤金·德布斯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芝加哥以西的铁路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公司说动斯蒂芬·格·克利夫兰总统（1837—1908），以阻碍国家邮件投递为由，派遣2000名士兵前去镇压，造成伤亡。罢工失败后，领导者都被判处徒刑，但德布斯已经成为美国工人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


城市化进程


内战前的美国城市都以商业为主，战后由于工业的兴起和交通的发展，工业化的城市迅速崛起。随着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口也相对集中到城市。从1800年到189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1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86倍。1860年时，美国的城市人口为600万，到1900年增加了2400万。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也由2个增加到6个，发展最快的要数芝加哥。1890年，美国10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8%，但生产着全国40%的制成品。

城市人口猛增的来源主要是移民，其中小半是国内移民，大半是国外移民。由于美国农业的机械化，农业人口过剩，他们很难建立自己的新农场，而当农业雇工的收入又远不如当工厂工人，再加上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和享受，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更多的还是国外移民，在内战后的40年中，数量估计达1400万，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铁路轮船的发展大大缩短了欧美间的距离，降低了旅程的费用，而这些新移民又一般不具有开办农场的资金，所以大都就地留在入关的东北部大城市中。到19世纪末，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是移民。移民年龄以青壮年为多，结果占人口七分之一的移民占了五分之一的劳力。

城市的最早形式是“步行城市”，住宅和工作地点都在步行的范围之内，居处主要围绕工厂，各阶层杂居很普遍。1870年后，有轨电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出现，距离概念缩小，发展出“街车郊区”，收入足够的人家便搬到郊区比较宽敞的住宅。种族与阶级的隔离从此明显起来，富人和穷人可以不必再相互照面。城市中心逐渐成为穷人聚居的地方，一家富人搬出的房子一下便住进许多家穷人。城市在向外延伸的同时又向上发展，摩天大楼成为大城市的象征。

当时美国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杂乱无章。对城市管理来说极为重要的街道照明、污水排放、垃圾处理等设施都极不完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移民大量涌入，致使住房难以满足，房地商乘机建造了大批简易公寓房子来牟取利润。这种房子极其拥挤嘈杂，采光通风都极差，甚至没有卫生设备，总是散发着臭味。都市贫民窟由此而生，它们不仅是传染病流行的好地方，也是犯罪率最高的场所。贫民窟是繁华背后的阴暗，随进步而来的堕落。

美国在立国之初制定的宪法为联邦和州的管理提供了依据，而新兴的城市却缺少立法，管理极差。当时城市权力大都掌握在党魁手中，他们为移民提供介绍工作、安排住处等实际服务，但这些人拉帮结派，权势颇大，有许多效忠于他们的人。纽约的坦曼尼会堂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党魁统治的弊端很多，这些人办事缺乏法律依据，霸着各项城市公用事业费用的支配特权，从中渔利，并把职位赏给自己手下的人作为酬劳。

城市的堕落引起美国中产阶级良心上的不安。从80年代末开始，城市改革团体慢慢出现，他们在贫民区开展福利和教育工作，设立专为穷人服务的济贫院50多所，其中设有托儿所、图书馆等。最负盛名的是简·亚当斯最早建于1886年的芝加哥赫尔会馆。改革者认识到仅有私人的慈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断促进城市的政治立法改革。1881年创立的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和1894年建立的全国城市联盟是各类团体中最重要的，它们有组织地提出改革城市的政治纲领，主张任人唯贤，加强选举，增强市长权力，采取委员会制度及由其任命的市执政管理制。一直到19世纪末，城市的党魁才终于被击败，改革派占了上风，将城市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边疆的结束


1890年，美国调查局宣布边疆已经结束。所谓“边疆”，指的是每平方英里2—6人的居住地带。从三百年前开始移民大西洋沿岸以来，美国的西部一直存在着辽阔无边的边疆地区。杰斐逊从他的理想农业国的观念出发，光是路易斯安那购地，他估计一千年也开垦不完。然而，到1840年，西部边境已经移到了密西西比河。只20年的工夫，又跳到了远西部的太平洋沿岸，而居于密苏里河和落基山之间的中西部大平原就成了美国地理上最后的边疆。到世纪末，在这片新西部土地上增加了8个新州。

每当美国准备拓疆开地时，首先必须对付的就是印第安人。当时在美国总数300万的印第安人中，有25万住在那里。大平原成了印第安人抵御白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平原印第安人处于新石器时代，他们是游牧部落，骁勇善战，纵马于浩瀚无边的大平原上，以捕猎野牛为生。内战后期，美国便已在大平原上和印第安人交战数次。战后，政府和军队都能腾出手来解决西扩问题，彻底征服北美大陆上这最后一部分敢于抗争的印第安人。1865—1867年的苏族战争极其残酷，双方伤亡都很大，苏族也曾取得过局部胜利。然而，印第安人奋力获得的任何胜利都不足以挽救他们必败的命运。或者说，他们的暂时胜利都只是更快结束了他们对抗的能力。从1869—1874年，内战英雄谢尔曼率领军队和印第安人打了两百多仗。到1890年打完最后一仗时，印第安人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除了白人军队的强大武力外，铁路建设等其他原因造成的野牛濒临灭绝也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1865年在大平原上生活着大约一千万头野牛，到1890年时只剩下不到一千头，印第安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而不得不投降。

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中也有两派意见。东部温和派主张以安抚为主，西部强硬派则必欲诉诸武力。所谓安抚，也就是迫使印第安人放弃原先的土地及其游牧生活方式。当黑奴终于在法律上成为自由公民时，印第安人却仍然被迫处于种族隔离之中。海伦·杰克逊女士于1881年发表了《一个世纪的耻辱》一书，对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作了一定的反省，引起了一些良心发现，当然此时的印第安人也已经不足以构成威胁了。于是，国会在1887年通过旨在归化印第安人的“道斯法”，解散保留地，瓦解部落，将土地分成160英亩的小块分给每户印第安家庭，让他们学习农耕。凡接受土地者，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但此项政策也未收到预想效果，半个世纪后，印第安人的土地三分之二都到了白人手里，还保留的也大多是瘠土，他们成了日益富庶的美国人口中最贫困落后的一部分。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态度和政策上，美国一直到20世纪才慢慢有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学会容忍和尊重。

美国这段时期内与边疆相联的两件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事就是西部淘金和南部牛仔。自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后，淘金热逐渐东移，从内华达到蒙大拿的西部山区一再出现。每一传闻都能立马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发财的念头简直使人发狂。

最初的淘金者大多单枪匹马地干，他们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把露在最表面的含金矿砂采掘淘洗干净就算了事。至于大部分有价值的金银矿都深埋在石英石内，必须投入大额资本，使用机器，修建矿井，才能将它们开采出来，这就要留给大公司来做了。每一个矿区开始时都杂居着不同种族的各类人物，他们乱哄哄地把“第一批横财”抢走后，往往留下一个空寂的死镇。淘金热不过延续了二三十年，到70年代末便大致告终，但它的戏剧性成为美国文化中令人难忘的篇章。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短期行为是牛仔。得克萨斯州南端是牛仔的故乡，但牛仔们不过是牧牛大王的雇工。得州饲养的是西班牙牛，它们长得十分彪悍，非常能适应大平原的生活。当时一头牛从得州运到北方出售，可以增加10倍的利润。内战后，牧牛大王们雇佣牛仔把大批大批的牛从得克萨斯一路赶到密苏里的铁路车站，以便运往北方，行程将近1500英里。牛仔们利用大平原敞开的草地和水源，骑着马一路放牧牛群。他们头戴宽边帽，身着紧身衣裤，在马背上走南闯北，孤独艰辛。他们不仅要控制庞大的牛群，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各类偷牛贼。

1866年是牛仔时代开始的第一年，当年就往北赶去了25万头牛。在此后的20年间，总共赶去了500多万头。这是牧牛王国的时代，也是英雄牛仔的时代。只是好景不长，到了1885年，一连串的灾难使这一奇特现象突然中止。先是牛的数量供过于求，牛肉价格下跌。紧接着是两个寒冬夹着一个旱夏，牛群损失将近一半。再是铁路的发展，铁路虽是牧牛王国兴起的条件之一，但铁路也同样在破坏敞开的草地。更致命的是，它运来了一批又一批定居的农民，他们用新发明的有刺铁丝篱笆把自己的土地围起来。敞开的牧场从此消失，牛仔终于成为历史奇观。


农民反抗运动


1862年，国会通过《宅地法》，鼓励农民西迁拓荒。该法规定，每人可免费获得160英亩土地，凡耕作达5年者，土地即归耕者所有。此法和轮船铁路等的发展加在一起，刺激了大批移民前往中西部定居。在1860—1900年间，农场数激增一倍以上，产生了300万个新农场，耕地增加一倍。但新建的农场中有三分之二以失败告终，主要因为大平原气候干旱，缺树少水，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加之虫灾等天灾人祸，使移民极难适应，其艰苦程度非常人所能忍受。

问题的最后解决靠的是农业革命，一是农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二是科学的耕作方法。人们先是学会使用机器挖深井解决水源，又研究出旱地栽培法，并引进合适的新品种来适应大平原的干旱。随着播种机、收割机、粉碎机等农业机器的广泛采用，沉重的体力劳动终于由机器来替代，土壤气候的困难也基本被克服。

农业革命的成功得力于政府和民间的通力合作，各种社会团体积极推广农业科学知识，并促使政府立法拨地成立农业院校，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1862年还设立了农业部来指导农业生产。

农业革命使农业产量极大上升，从1860年到1900年，棉花产量上升了3倍，小麦上升了4倍。农业人口却明显下降，由全人口的80%降到40%。农业机械化减轻了农民的劳动，缩小了工农的差别，农民的生活也不再那么闭塞了。农业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场迅速向商业化的大农场发展，它们往往生产数量巨大的单一作物，满足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农业的机械化和市场化也带来了不利的方面，一是开办农场的投资大大增加，小农场难以维持，新开农场也更加困难，农场数量锐减，土地趋向集中，大量小农场主被迫放弃家业。二是产品完全依赖市场，生产者对产品失去控制，产量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增加，有时甚至成反比，一个远方市场的变化可以直接影响农民的成败。

内战期间，战争的需求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扬，农业经历了一番繁荣。战后由于需求急速下降，供大于求，价格随之大幅度下跌。生产越多，价格越跌，出现生产过剩现象。而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竞争也已变得更为激烈，情况都对农民不利。农民要维持农场必须有资金，却苦于找不到借贷。与此同时，工业品由于关税保护、垄断经营等原因而价格高昂，农民两面受压，叫苦连天。南方农民的情况也几乎同样糟糕，土地集中，大部分人都当雇农，靠抵押收成租地借贷，而棉花价格和小麦一样不断下跌。战后20年中，美国农民的生活一直在下降，到90年代达到最低谷。

为了改善处境，农民们联合起来行动，为自己争一份权利。他们先是在1867年组织了地区性的农民协进会，积极介入本州的政治，选出自己的议员。有几个中西部州通过立法，对铁路和粮商实行管理，却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农民协进会还组织各种合作社，提供粮食加工、包装、购销等服务，所得利润由会员分享。但此类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经营不力等原因很少成功。尽管如此，农民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对政府构成压力，迫使政府反省一贯的自由放任政策。美国人越来越认为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解决铁路和垄断等社会问题，这对1887年通过州际贸易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农民长期借债，便埋怨流通货币太少。他们要求通货膨胀，主张发行纸币和铸造银币。内战时，联邦政府曾发行4亿绿背纸币美元，它们的流通靠的是政府信誉而非硬货支持。战后，政府为了使纸币面值和硬通货持平，便逐步回收纸币，并于1875年立法，将纸币流通值限制在不到3.5亿，同时允许纸币兑换黄金。这样一来，通货更加增值坚挺。对此不满的农民组织绿背纸币党，要求取消该法，但未能获得成功。

农民反抗运动的下一个中心是白银。美国一直实行黄金白银双轨制，比价为16∶1。由于政府征收白银有困难，国会于1873年通过铸币法，结束原先的双轨制，改用金本位单一制。白银价格因此骤然下降，反对者称之为“1873年罪恶”。银矿利益者要求恢复16∶1的金银双轨制，农民以为多铸银币可以增加通货使之贬值，故而也支持白银。国会最后让步，于1878年和1890年两次通过有关购银法，规定政府每年须购白银数量，但均未收到预期效果。由于白银的大量开采，以银换金又十分合算，人们纷纷将白银和纸币去兑换黄金，致使国家黄金储备大跌，到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时，储备量已降到最低点，而农民的利益却仍未得到保护。

愤愤不平的农民感到共和、民主两大党都已被东部工业和金融利益所把持，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政党。于是他们在80年代后组织了人民党（又译平民党）。1892年，人民党制定的纲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自由铸银币，增加流通货币；分级征税；铁路、电报、电话的国家所有；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和1894年的国会选举中，人民党候选人都获得相当成功，所以他们颇有信心地投入1896年大选的准备工作。

农民和白银派控制了民主党大会，他们推选年轻的内布拉斯加众议员威·杰·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布莱恩擅长演说，他的名言是“你们不能把人类钉死在一个金十字架上”。布莱恩同时也是人民党的候选人，两党联合起来，准备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和共和党争个高低。然而，布莱恩虽竭尽全力，却难获成功，人民党不久也销声匿迹，这一变化完全出于经济的原因。

农民处境的缓和发生在1896年，由一些意外原因所促成。一是阿拉斯加及世界其他地方金矿的陆续发现和开采，使黄金储备得以充实，促使流通货币的增加。二是欧洲和印度等地农业的减产，使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突然上升。三是大批欧洲移民的入境，增加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回升上涨，农民的政治热情下降，他们忙着以增产来迎接这一农业的大好时机。


镀金时代的政治


“镀金时代”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对内战后到进步时代这个阶段的称呼。这一时期的政治以腐败著称，与战前理想主义的改革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当时政坛上充满了各种庸俗交易，对党派的忠诚取代了意识形态之争，道德关注普遍减弱，理想丧失，物欲横流，腐败盛行，贫富悬殊，劳资冲突，美国似乎再不是它向来引以自豪的穷人的乐园，一个自由平等的特殊社会。

战后的美国政坛并非是胜利的共和党人的一党专政，相反，民主党的势力颇为强大。但是，共和党毕竟能经常成功地“挥舞血衫”吃老本，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从1860—1912年的半个多世纪中，民主党人除了克利夫兰一人当过两届总统外，所有总统都是共和党人。共和党成立时的基地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南方被解放的黑奴虽一度支持共和党，但由于很快失去参政的权利，在政治上便不再是一股力量。战后的共和党越来越代表东北部的工商者利益，支持高关税、金本位以及给予铁路公司优惠等政策，使中西部农业区离心离德。民主党的基地一如既往仍在南部，但东北部大城市中的移民以及赞成通货紧缩和低关税的商人也支持民主党。其实，两党都由保守派所控制，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税、通货等具体经济问题。

对党的忠诚使许多地区具有固定的党派色彩，他们不问候选人是谁，几十年只按党派投票，这种地区在大选时反而不受重视。为了争取选票，候选人往往从那些犹豫不定的所谓“战略州”中产生，人选也往往是平衡的结果，所以这期间美国总统中少有杰出人物。更何况自从约翰逊和国会闹过后，总统一直处于国会之下，其独立地位受到损害。格兰特任总统期间政绩平平，内阁名声不佳，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始终受制于党派。

当时的美国政治主要由掌握实权的党魁头头们所把持，强调对党魁个人的忠诚，党派胜利后实行分肥，党魁将官职作为酬劳的手段。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强烈不满，一些被称为“超然派”的自由主义改革家坚持反对这种官员任命方式长达20年之久，他们极力主张改革文官制度，提倡廉政建设。1877年海斯上任后曾多次使用否决权，使总统的权威有所提高。尽管他未能根本动摇政党分肥制，但也算尽其所能，为打击这一政治腐败开了个头。

共和党的詹姆斯·艾·加菲尔德（1831—1881）在1880年大选中获胜，他当总统后也力图显示其职位的权威，但不料上任才半年多便遭到一名精神错乱者暗杀，接替他的是副总统切斯特·艾·阿瑟（1829—1886）。阿瑟是纽约富豪，本人即是政党核心集团的要人，可是他当总统后却成了改革的促进力量。加菲尔德的遇刺震动全国，加剧了改革的呼声，主改派在他遇刺当年即成立了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在阿瑟的支持下，国会于1883年初终于通过文官制度改革法，建立两党联合的三人文官制度专门委员会，对官员进行逐个甄别，并扩大功绩制度所涉及的工作种类，为摆脱这一腐败的政治现象铺平了道路。

在1884年大选中获胜的是民主党的克利夫兰，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共和党第一次输给民主党。克利夫兰任纽约州长时便以改革派著称，他不仅得到民主党的拥护，也得到共和党内超然派的支持。但他上任后不久，也不得不屈服于本党内分肥派的压力，毕竟民主党在野的时期已经很长了，决不想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克利夫兰逐渐与超然派分离，他虽然仍在继续文官制度的改革，但同时又把相当数目的官职给了自己党内不称职的求职者。

1888年大选中争论的热点是关税改革。这次，共和党决心把失去的最高职位夺回来，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已故第九任总统、辉格党哈里森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上任后对文官制度改革不冷不热，还将不少职位还了人情。他要对付的一个少有的难题是1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这笔钱最后分别用于军人抚恤、收购白银以及国内改进工程等项目。哈里森任内最重要的立法是谢尔曼购银法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后者是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反托拉斯法。

民主党在1892年的大选中格外小心，居然使克利夫兰重返白宫，可惜迎接他的马上就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克利夫兰未能看到危机的真实原因，仍然纠缠于金银之争。他把一切都归咎于白银，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金本位。他虽然废除了谢尔曼购银法，但于事无补，对缓解危机毫无作用。于是他不得不采取出售公债的办法，结果未能奏效，反倒引起农民仇视。1894年是经济萧条最为严重的一年，公司倒闭，失业人数将近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联邦政府对于饥饿的人们漠不关心，甚至动用正规部队镇压罢工工人，克利夫兰因此大失人心。

1896年，共和党利用经济危机造成的普遍不满，使威廉·麦金莱（1843—1901）当选总统。麦金莱明确表示赞成高关税和金本位。他的对手布莱恩周游全国，进行了600多次演说，试图唤醒国民良心，反对富豪统治，建立社会公正。但他毕竟经费不足，无法与大公司鼎力相助的麦金莱相比。而且布莱恩的怀旧恋农态度也未能获得劳工的支持，终于败给了麦金莱。布莱恩此后又两次当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均未成功，最后出任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总统的国务卿。

由于国际市场变化等多种原因，1897年后经济复苏。随着人民党和农民反抗运动的逐渐淡化，共和党又重新控制了参众两院，他们将关税再次提高，幅度达52%，并于1900年通过金本位制法，一代人为之争执不休的金银之争从此告终。


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


美国在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后，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世纪停止了扩张，忙于国内事务。经历过内战的一代只想享受些安宁，对扩张不感兴趣。可是当1890年边疆宣告结束后，美国又开始向海外扩张。

海外扩张的兴起与国际市场的争夺有关。美国从保护商业利益出发而发展海军，随后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动辄进行威胁，迫使他国屈服，以便占据领地，夺取市场。海外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转移视线，将国内的愤怒引向国外冒险。当然，从海外得到的好处又能用来缓解国内矛盾。这时期，美国一方面打出门罗主义的旗号，极力抵制英国等欧洲势力插足美洲，把对美洲国家的任何干涉视为对美国的干涉，力图将势力扩展到拉美各国，这是“我的就是我的”。另一方面，却又实行“你的还是我的”，抓紧机会将势力扩展到亚太地区。美国这个共和国成了一个十足的帝国。

首先是夏威夷问题。美国在立国后与中国发展贸易时就对夏威夷产生兴趣，一直想兼并之。经过长期努力，双方于1875年签订互惠条约，使夏威夷成为美国的蔗糖产地。从此，美国蔗糖市场的竞争及其关税政策便直接对夏威夷的经济和政治发生影响。加上当地白人商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参与，扩张主义者认为兼并的条件已经成熟。1893年2月，哈里森总统在卸任前向参议院提交了兼并的条约。但是接任的克利夫兰却认为大部分土著仍然支持夏威夷女王，不同意兼并。此外国内反对海外扩张的情绪也颇强烈，所以兼并未能实现，但不久发生的美西战争很快为兼并夏威夷扫清了障碍。

引起战争的是古巴问题。和夏威夷一样，古巴也是美国的蔗糖供应地。当古巴经济在美国影响下陷入困境后，古巴人与西班牙统治者发生暴力冲突，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便找到了“正当干涉的理由”，以此说服了怀有人道主义的反扩张主义者。1898年2月，美国“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突然爆炸，尽管原因并未查明，主战派却一致将其归咎于西班牙，国会立时拨款5000万作为国防经费。麦金莱总统向西班牙提出和平解决，条件是古巴独立。西班牙考虑到种种后果，迟迟不能同意，美、西终于在4月开战。战争延续了不到10周，西班牙于7月投降，美国大获全胜，不仅迫使西班牙放弃了对古巴的主权，从而控制了加勒比海海域，而且摧毁了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海军，迫使它放弃了马尼拉。在1898年底的巴黎和会上，西班牙将菲律宾割让给美国，为此美国付给西班牙2000万美元。美国还获得了关岛、波多黎哥等地。扩张主义者将此举视为“上帝的目的”，麦金莱总统则更为谦逊地称之为“白人的责任”。

在远东，欧洲列强此时正在加紧瓜分崩溃中的大清帝国，美国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于英、俄、日等国。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和利益，美国于1899年照会各国，提出在华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意在分享其他帝国主义已经获得的全部贸易权利。1900年，美国派遣了5000人参加侵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庚子赔款中，美国得到2500万，超过了为菲律宾付给西班牙的钱。这笔款子除了付给美国侨民的赔偿外大有剩余，于是便将一千多万退还中国，后来中国政府将它用于办学和派遣留学生等文化事业。经济的复苏和外交上的连连得手使麦金莱很容易地在1900年连选连任成功。

然而，美国毕竟不是只有一个声音的国家，即便在扩张主义最嚣张的时候，反帝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许多社会进步人士联合成立了“反帝同盟”，反对和讽刺政府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他们认为，海外扩张违反了美国立国的理想，那就是政府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他们持“大陆主义”的态度，反对在大陆之外谋求领土。到了1900年，海外扩张已经成为事实，此时连共和党领袖们也承认，殖民扩张已不是一般美国人的愿望。




 [1]
 1828年左右，有白人装扮成黑人，表演歌舞“转啊，跳啊，吉姆·克罗”，黑人由此被称为“吉姆·克罗”。


第四章20世纪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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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肯尼迪独自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一、“进步时代”的矛盾与改革


进步与贫困


在美国历史上，自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任总统至1917年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这是美国社会演进中又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潮流，旨在整治经济飞速发展后产生的腐败、混乱和贫困。

美国在内战后40年中的经济腾飞使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不足80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物质财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带来的并非只是福音。在社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之后，必然引起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而分配的结果是日趋增长的贫富悬殊。一方面是财富的高度集中，在1900年，美国人口中的2%占据了国民财富的60%。大公司、大企业、大家族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特权，而且还在迅速兼并。各行各业都呈现出垄断的趋势，极少数的财团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几乎成为不可能。

另一方面则是贫困的急剧恶化，普通工人的生活改善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从19世纪末开始，中南欧移民大批涌入，人数已近千万。这些移民大多身无分文，只能聚居在入关的大城市中，成为工厂的苦力。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地从事单调机械的体力劳动，很少受到法律的保护，妇女儿童的状况尤为悲惨。他们生活在拥挤肮脏的贫民区内，那里展示的贫穷、愚昧、落后、罪恶成为各大城市中触目惊心的现象，激起了社会进步力量的一致批评和抗议。

进步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的两极分化深感忧虑。早在1879年，亨利·乔治就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提出美国总财富增长后个人贫穷加剧的问题。现在，更多的人以道德的秤杆在重新掂量物质进步的后果。美国人从清教时期开始，就习惯于将贫富和善恶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富裕是上帝对善的赐予，而贫困则是对恶的惩罚。但是关心民众疾苦、具有改革思想的新闻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文学家们，经过实地调查，写出越来越多的感人至深的作品，说明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人们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懒惰过错而受穷，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在这些暴露性的纪实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雅各布·里斯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1890）和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1906）。里斯是一个芬兰移民，他作为记者对纽约贫民区进行了详细的采访报道，在书中向美国中产阶级揭示了他们所不熟悉的另一半人的苦难。辛克莱是个小说家，社会党员。他对大名鼎鼎的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屠宰场作了周密调查，揭露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劳动条件，引起全国舆论哗然，竟使肉类销售一时减半，从而促成后来肉类检查法的通过。这类揭露黑幕的文字极大地唤醒了普通美国人的良心，改革的呼声从社会各阶层响起，要求政府更多地规范大企业，制定和协调有关法律，惩治腐败，扩大民主，使人民具有更多保护和发展自身的权利。


民间改革潮流


解决贫困问题最直接的措施是开办济贫院，或称贫民宿舍，为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暂时栖息之处。开办济贫院的是一批年轻的志愿者，尤以妇女为主。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相信社会公正和进步的理想。他们对城市贫困感到忍无可忍，在良心和道义的激励下，自愿献身于消除贫困愚昧的行动。他们向社会呼吁和募捐，以十分有限的资金开办济贫院，使无路可走的人不仅能获得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还能受到一定的教育，为就业作准备。1886年创办的芝加哥赫尔会馆的青年妇女简·亚当斯荣获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到1900年，济贫院在各城市发展起来，总数已达400个左右。

济贫院同时也起到当地社会服务机构的作用，工作人员积极介入地方政治，为改善贫苦人民的生存环境而努力，诸如设立公共浴室，为儿童修建操场，以及关心道路照明、垃圾处理等公共事务。他们的行动不仅直接帮助了城市贫民，而且加强了全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促使市政改革中有关立法的通过。

社会的分化使弱势集团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使他们认识到联合起来争取公平和公正的必要。无根基的移民往往按原先的国籍和种族聚居，靠团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慢慢学会通过政治行为来达到目的。

黑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反对种族压迫。当时绝大部分黑人还仍然留在南方农村，忍受着种族隔离的歧视，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稍有反抗，等待他们的便是私刑。在北方，种族歧视也是一样，黑人是“永远无法同化”的被贩卖入境的移民。20世纪初，黑人开始出现向北方城市移居的趋向。1910年时，纽约等北方大城市的黑人都已接近10万，但基本上只能聚居在黑人区，不可能享有居住自由。1905年杜波依斯等少数黑人知识分子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召开会议，决定发起运动，将黑人团结起来，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平等权利。“尼亚加拉运动”到1909年改组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从此，黑人开始了有组织的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直延续至今，在黑人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美国妇女在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中曾于1848年召开过女权大会，发表了女权宣言，但参与者只限于少数女界精英。20世纪初，美国妇女再次崛起，受教育和就业的妇女激增。中产阶级妇女和工厂女工纷纷组织起来，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她们的目标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她们集中精力，一个州一个州地争取妇女选举权，到1914年，她们已经在6个州达到目的。经济上，她们力争改善妇女儿童的劳动条件和报酬。在社会上，她们带头提倡禁酒，还主张通过节育来使妇女从沉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这阶段有声有色的妇女运动培养了一代追求平等解放、投身事业和社会的新女性。


市政改革


美国在制定宪法之时还鲜有城市，所以相对联邦和州的立法而言，市镇的立法就比较薄弱，一般从属于州。内战后的40年中，城市人口从600万激增到3000万。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展，产生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新问题，如治安、照明、道路、住宅、学校、医院、消防、供水、卫生等等。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的权力明显扩大了，市政府迫切需要改善和强化管理。

当时，美国城市的权力大多掌握在一些党魁集团手中，这种状况陆续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由于普选权的实现，一些以政治为营生的头头笼络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城市贫民，尤其是新移民，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集团政治，这种政治因而也带有相当的阶级性和种族性。集团政治强调效忠于党派和领袖个人，然后以官职和市政建设项目合同作为犒赏，以饱私囊。集团人员确实为穷人、尤其是新移民提供不少实际服务，为他们找住所、找工作等，因而受到移民的支持。但是这种政治的中心是实利，为的是个人和自己集团的私利，少有法律约束，故而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现象泛滥。改革派称之为“罪恶的机器”。

这类机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的坦曼尼会堂，他们在头头特威德的领导下赢得了纽约市的政权，并且长期有效地控制着。其他重要城市如波士顿，也由爱尔兰移民的后裔所把持。这类会堂从欧洲带来了严密的等级组织，自上而下，层层服从，最下面的喽罗活跃在基层。他们把城市分为许多邻里小区，一小区一小区地加以控制，主要是把城市中的选票和款项牢牢捏在自己集团手中，政府公职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一般说来，城市政治集团只关心与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直接有关的当地事宜，对全国政治考虑甚少，更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一批只讲实利和关系的政客。

集团政治的腐败引起了改革派的强烈不满，头头们的贪污大幅度增加了税收，一些行贿的建筑承包商使用劣质建材造成事故，选举中雇人多次投票等舞弊行为层出不穷，凡此种种，使他们渐渐失去人心，也促使改革派下决心采取行动来清除污浊，对城市政治加以彻底改革。

市政改革主要是通过改革选举程序和改变市政结构来达到。改革派在工商界、新闻界和其他中产阶级的支持下，立法取消了“区”的制度，改成在市的范围内进行选举。这样，原先素质较差的“区”代表就很难胜过市里素质更高的代表。市政府内则成立各种委员会，由专家组成，按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管理。由于城市从属于州，市政改革往往得到在州立法议会中占多数的非城市代表的支持，他们向来对城市抱有反感。改革后的城市政府变得更集中、更精简、高效和廉洁了，同时也削弱了党派色彩，但也更像一个官僚机构，和一般平民、尤其是贫民的距离拉开了。


罗斯福的“公平施政”


1901年，就职才6个月的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43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罗斯福出身上层，毕业于哈佛大学，当过警察、牛仔，也是战斗英雄，很早就决定从政，在军政部门担任过不少职务，政治经验丰富。1898年罗斯福当选为纽约州长，他立志改革，表现出超越党派的独立性，使州党魁决心通过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来摆脱他。

罗斯福精力过人，是一个能充分运用职权的总统。他的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对群众富有感染力。他通过改组联邦机构，任命志同道合的联邦官员和专家顾问，强有力地推进他的改革措施。罗斯福将他的政治思想归纳为“公平施政”，作为1904年的竞选口号。罗斯福并不反对大企业，但他认为为了公共利益，联邦政府有责任对工商业加以管理限制，取消各种不负责任的特权，维护普通个人的权益和机会，让不同阶层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对待。罗斯福在实施其政策时，排除两种极端的干扰，既谴责和打击不肯改革的“豪富巨奸”，称之为“狂妄的愚蠢”，也不同意要求取消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他基本上代表了中产阶级的进步势力，对美国正在形成的垄断经济进行改良，以保证社会的安定、繁荣和渐进。

罗斯福任内积极推行的国内政治首先是反托拉斯。从1897—1904年，美国在近80种工业中，一个大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其总数的一半以上。近300家大企业占有全部私产的40%。罗斯福反对损害公共利益的大企业，反对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他认为关键是政府必须具有控制托拉斯的能力。他一上任就选中了打击目标，于1902年命令司法部长控告以约翰·皮·摩根等金融巨头为首的北方证券公司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政府胜诉，公司被解散，罗斯福旗开得胜。此后，政府起诉的公司多达44家，联邦政府终于树立了自己对付托拉斯的权力，并成立了专门的公司管理局。罗斯福赢得了“托拉斯炸弹”的大名。

在解决劳资争端中，罗斯福也表现出同情劳工的新姿态，和克利夫兰总统派军队镇压普尔曼铁路工人罢工截然不同。在1902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罗斯福逼迫资方将争端交付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进行仲裁，和平解决问题，使双方都作出妥协，避免了武装冲突，成为白宫历史上的又一先例，罗斯福被视为劳工之友。

罗斯福另一重要的政绩是保护自然资源，这是他最富远见的作为。罗斯福本人是个鸟类学家，又在牧场上生活过，环保意识强烈。他划出公共领地，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自然保护区计划，并加强国家控制森林、矿藏、水力等自然资源的权力，设立森林局，建立各州保护自然资源委员会。1908年，罗斯福召开第一次全国保护自然资源代表大会，以后此项便成为例行州长年会的内容。全民生态意识的极大提高有利于更加合理长久地利用资源，不仅保护了人类的生态环境，也为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外交上，罗斯福赞成新的“显然天命”，具有强国意识，决意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曾任海军次长，当总统后热衷于扩军备战，建立强大海军，设立总参谋部，将军队现代化。他自吹的外交原则是“手持大棒轻步走”，在他认为是必要的时候，从来不惜挥动他的大棒，尤其在西半球。1904年，他将排斥欧洲干扰为主的门罗主义进一步发展成由美国来扮演国际警察。他将加勒比海视为美国的内湖，1902年从古巴撤军后继续保持干涉权。1903年又支持巴拿马独立于哥伦比亚，从而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地区。在远东，罗斯福关心的是太平洋的均势，为了让日俄保持均势，维持原状，他不惜牺牲弱国。他一方面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时又承认日俄在华特权，对朝鲜则完全同意日本占领。1906年，他因为协调日俄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罗斯福到塔夫脱


罗斯福虽然大权独揽，却主张权力有期，两任期满便拒绝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他的支持下，威廉·霍·塔夫脱（1857—1930）战胜民主党的布赖恩，于1909年就任总统。

塔夫脱来自俄亥俄州，律师出身，由司法界进入政界，由于任菲律宾民政总督期间政绩卓著而仕途风顺。然而塔夫脱并不十分想当总统，他的司法头脑使他不赞成罗斯福扩大总统权力的做法，他在行动中要小心得多。在4年任内，塔夫脱提出了一倍于罗斯福7年任内所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案，通过了关于国会征收所得税的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和关于普选参议员的第十七条修正案。但是他还是疏远了中西部的进步派，因为他支持有利于制造商的保护主义关税法和所得税法。在外交上，塔夫脱也更倾向于运用法律解决争端。

塔夫脱批准内政部长向私人出售一部分公地和水力基址，这事把罗斯福也惹恼了，加上其他一些事，罗斯福将塔夫脱视为东部老卫士派的代表。1910年民主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进一步激化了共和党内的分歧。在1912年大选中，共和党陷于分裂。罗斯福重新出马竞选，纲领更趋激进，提出“新国家主义”，主张加强联邦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和进一步推动直接民主，保守派因此指责罗斯福代表了“社会主义和革命”。由于塔夫脱控制着党的全国委员会，终于赢得提名，罗斯福派当即脱离共和党以表示愤慨。他们另立进步党，重新召开代表大会，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因为罗斯福自称健壮得像头野鹿，所以进步党也称“野鹿党”。进步党的改革纲领是前所未有的，它提出了全面的社会福利规划，如联邦所得税、妇女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和工人补偿等，还主张扩大直接民主，如总统预选和妇女选举权等。

进步党的仓促上阵造成了竞选中的三足鼎立，大大有利于团结一致的民主党，以“新自由”为竞选纲领的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为总统，民主党还在参、众两院获胜。对塔夫脱来说，倒是终于摆脱了处境尴尬的总统职位。他于1921年实现了自己真正的愿望，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他回忆道：“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


威尔逊的“新自由”


威尔逊是个政界学者，他的当选说明改革是众望所归。威尔逊出生于弗吉尼亚一个牧师家庭，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02年被选为该校校长，任职期间便以推行教育改革闻名。1910年，威尔逊代表民主党竞选新泽西州州长成功，任职不到两年，就因为政绩显著而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一举击败两个强劲对手，使民主党重新执掌政权。

相对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而言，威尔逊的“新自由”政纲更强调个人和州的权利。威尔逊认为为了限制“大企业”而过分加强政府机构的权力，只能造成“大政府”这另一罪恶。只要有了新的自由，便会有新的竞争机会，所以必须保证自由的经济和自由的政府。威尔逊反对大企业和豪富，主张政府对工商业的管理，欲以进步改良的方式维护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

从威尔逊上任后到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短短4年中，民主党陆续实现了计划中的进步改革措施。首先是1913年的降低关税，这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贯分歧。威尔逊亲自向国会发表演说，推动新关税法——“安德伍德—西蒙斯法”的通过，将税率平均下降15%左右，进口税下降25%—40%。为了弥补财政收入，在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的基础上征收1%的公司税和7%的高收入个人累进所得税，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在所得税问题上第一次确定符合社会公正的累进原则。

其次是同年底通过的联邦储备法，设立由政府任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地区储备银行，由中央控制银行系统，尤其是通货和信贷的权力，以免金融大权集中在私人手中，再度出现1907年那样的金融危机。该法成功地纠正了自杰克逊总统废除第二国家银行后的金融混乱局面和弊病，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了金融管理。

威尔逊紧接着要求国会立法管理工业，继续打击托拉斯和不公平商业行为，坚强对企业的监督，保护工会和工人。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进一步强化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具体列出了不合法的商业行为和兼并方式，包括价格歧视、连锁董事会等。同年，又通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来强化克莱顿法。在1916年竞选之年，面对重新团结起来的共和党，威尔逊连连出台新一轮的改革举措，成功地使国会通过联邦农场贷款条例和童工法，以及铁路工人8小时工作制的亚当森法，这些法律受到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支持。至此，威尔逊的“新自由”立法大致达到目的，他本人也重新当选总统。

二、一次大战与大萧条


从中立到参战


1914年夏，危机四伏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利害与同盟关系迫使各大国采取立场，战事迅速蔓延成第一次世界大战。8月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并深入法国北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站在德国一边，成为同盟国。英法联合塞尔维亚的盟国俄国进行抵抗，成为协约国。双方沿着穿越比法境内300英里长的壕沟对峙，都企图把对方饿死在壕沟里。

战争的严酷使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虽然更同情英法，但并不想直接介入战争。威尔逊一直自称奉行道义外交，倡导以谈判解决争端。他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认为美国的主要责任在于完善自己的民主法治，为欧洲提供参照的榜样。尽管威尔逊在干涉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时并未犹豫不决，但对欧洲战火，他试图保持冷静克制，表示愿意从国际法和道义原则出发进行外交调解。他宣布美国保持中立，请求国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中保持中立。

然而，保持中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及其后裔大多还保持着与原先祖国的关系和感情，其中包括900万德裔和300万具有反英情绪的爱尔兰裔。威尔逊本人则是受英国思想教育长大的，他认为英国是在为全世界而战，他的政府要员也大多在感情上倾向协约国。

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威尔逊认为，作为中立国，美国应该享有使用海洋的权利，享有与交战国双方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是由于立场的倾斜，美国与英法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与德国的，贷款更是如此。这样，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美国对战争的结局就不可能保持真正中立的态度。为了阻挠美国运往德国的货物，英国采取封锁海面的做法。德国则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潜艇和鱼雷来进行反封锁。于是，美德之间不可避免地一再发生潜艇危机。先是美国乘客在协约国船只受到袭击时遇难，后来德国在1917年1月决定，对中立国和对敌国一样，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在谈判失败后，只得与德国绝交。3月，德国潜艇击沉三艘美国船只。4月2日，威尔逊要求国会向德宣战。当时俄国已经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威尔逊为清除了支持协约国的一大障碍而高兴，宣称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独裁，世界争取自由的力量正在战斗。美国参战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使世界变得更民主。

战时总动员需要时间，威尔逊和罗斯福不同，他始终厌恶扩军备战，甚至反对建立庞大的常备军。民主党在1916年大选时的口号还是“他使我们避免了战争”。参战后，美国实行选征兵役制，征兵面前人人平等，建立了一支300万应征兵和200万支援兵的军队，立即投入紧张的训练。1918年5月，德军已逼近巴黎。由于1917年11月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单独与德讲和，退出战争，协约国无力抵御德军的进攻，上百万的美国远征军被派往欧洲作战。在6月至9月的几场大战役中，美英法合力击败了德国。一次大战的残忍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死亡人数高达1000万，而美国的死亡人数不到12万，只有英国的八分之一。但是美国最后参战的意义仍不可低估，它使疲惫的欧洲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同时，美国海军使用驱逐舰为商船护航，保证了军队和战争物资供应线的畅通。战后威尔逊在法国受到热烈而盛大的欢迎，也说明了协约国对美国参战的感激。

参战给美国国内也带来了许多变化。首先是促进了生产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都开足马力，生产战争所需物资。联邦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陆续成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燃料局、粮食局、铁路局、战时劳工局、就业局等，协调政府、企业、劳工等各方面的关系，提高效率，为战争服务。战争使企业利润上升了三倍，尽管有通货膨胀，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还是增加了20%，农民实际收入增加了25%。由于战争开始后欧洲停止移民，加上许多男子应征入伍，劳工的地位有所改善。政府采取避免罢工的原则，保证工人适当的工时和工资。到1918年底，美国工会成员增加了40%。在税收方面，大幅度提高了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使有能力的人承担更多的战争费用。

在意识形态方面，政府前所未有地加强了控制，设立了美国第一个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号召自愿的新闻检查。处处是效忠美国、实现百分之百美国化的要求。任何悲观反战的不同意见都有可能被视为不爱国甚至叛国，内布拉斯加禁了威尔逊本人的著作《新自由》。反德情绪受到一再煽动，停止了教授德语和演奏德国音乐，波士顿禁了贝多芬的音乐。反间谍法、与敌通商法、惩治破坏活动法和惩治叛乱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和实施基本上剥夺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


在如何缔结和约的问题上，英法和后来加入协约国的意大利都主张惩罚德国，索取高额赔款，并重新划定疆域。他们彼此签订秘密协议，准备分享战果。

威尔逊主张公正和平。他于1918年1月提出“14点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取消秘密外交，以公开方式缔结公开的和平条约；保证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平等贸易；裁减军备；各国殖民地的协调和殖民地人民的权益；欧洲的民族自决；建立独立的波兰等。最后一点建议是，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各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只要德国接受这些原则，建立民主政府，它就可以重新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德国在求和时接受了这一方案，德皇退位，成立了共和国，并且将德军全部撤回到莱茵河以内。

但是，“14点方案”只是威尔逊单方面的意见，其他协约国并不赞成。威尔逊亲自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会上英法意坚持各自的领土要求，并要德国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和损失。在连续几个月紧张的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在凡尔赛签订和约，战胜国基本上满足了各自的领土要求，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洛林，波兰独立，并建立莱茵河缓冲区。德国交出一切殖民地，实行非军事化，并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约也包括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条款，同意以一种新秩序来结束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促进合作，和平解决纠纷。

威尔逊对国际联盟寄予很大希望，视之为全球的道义联合及日后世界和平的保障，他没有料到来自国会的强大阻力。在1918年的选举中，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两院。两党中都有持孤立主义反对国联的强硬派，但为数并不多，大部分议员只要对协议稍加修改便可接受。但是出于党派考虑以及对威尔逊本人的不满，以洛奇为首的共和党多数派坚持必须附加强硬的保留条件才能接受，理由主要是防止国联对美国主权的干涉。

威尔逊对此感到愤怒，他毫不妥协，坚持必须以原样通过。为了唤起民众的支持，他于1919年9月开始在全国作巡回演说。他行程8000英里，作了37次演说，但三周后即中风躺倒，一病不起。在11月举行的参议院投票中，修正过的和未修正过的和约议案均遭否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要求下，也为了满足英法的愿望，参议院于1920年3月又对修正案进行最后表决，威尔逊仍然指示民主党议员反对对议案作任何修正，结果和约以7票之差未能达到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双方的不妥协派联手完成了对国联的拒绝。这对提出此方案的威尔逊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他所代表的美国是个莫大的讽刺，对国联和国际和平也不能不说是个损失。威尔逊将1920年的总统选举视为对国联的全民表决，结果是令他悲伤的。当选的共和党总统沃伦·甘·哈定（1865—1923）拒绝参加国联，单独与德国签约讲和。


战后赤色恐惧


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国已经开始从进步时代倒退。从1918年到1920年，美国掀起了赤色恐惧的浪潮。苏维埃政权的创立与巩固，第三国际在东欧一带的发展，加上战后罢工的重新开始，美国共产党的成立等，使美国产生极大的恐惧，并且把国内的任何恐怖危险活动都与共产主义挂起钩来，其实，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从来也不到总人口的1%。威尔逊的司法部长帕尔默在赤色恐惧上大做文章，弄得处处草木皆兵，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不能批评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在此时成立，被煽动的民众甚至支持政府进行搜捕和政治迫害。在帕尔默的命令下，从1919年底开始，几百名侨民被驱逐到苏联，6000人以赤色分子嫌疑被捕，其中最为轰动的是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以杀人罪被捕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凡泽蒂。他们的审讯延续了6年，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进步人士多方营救亦未见效，两人终于在1927年被处死，成为美国人权历史上的一大疑案。

战争所煽起的爱国热情很快发展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从对德裔美国人的不信任发展到了对移民的普遍不信任，对自己种族的认同被认为是美国性不够的表现。原先的美国性指各民族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混合而成的一种崭新的民族性，现在则强调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主的白人新教文化。赤色恐惧带动了一场新的排外高潮，美国以前的排外大多在归化成公民的条件上刁难，现在随着战后移民潮的重新来临，美国在入境上就开始把关。1921年2月，国会中主张限制移民的力量已具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足够推翻威尔逊的否决，通过了种族歧视的移民配给法，旨在排斥他们认为不适合进入美国的不可同化的次等民族，即亚洲人和中南欧人。该法首先规定了每年移民的总数，减至相当于战前的五分之二。其次规定各民族的份额，分别为该民族1910年在美国人数的3%。1924年的移民法又进一步将参照系数提前到1890年，也就是大批东南欧移民到来之前。这一歧视性的法律直到1965年才告结束。

战后，美国政府迅速撤销了各种控制经济的战时机构，放手让私人企业去进行转轨。过渡时期经济很容易失去平衡，结果是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增多，大批复员军人找不到工作。战时劳资间的休战也已结束，罢工浪潮再起，1919年成为罢工的高潮年，参加人数超过400万。但是政府现在开始支持资方，并且根据反工会的禁令，使用军队来阻止工人纠察队，罢工的成功率很低。1919年9月，波士顿警察罢工，导致三天社会秩序混乱，当时马萨诸塞州州长加尔文·柯立芝（1872—1933）动用民兵来恢复秩序，他的话成了一时名言：“任何人不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罢工反对公共安全。”罢工被视为不是赤色也是粉色，是非美行为。在全国一片反工会情绪的影响下，1920年以后工会人数直线下降，到20年代末，工人的组织程度还不如1914年，工会在战争年间争取到的权利大多丧失殆尽。

与整个社会从进步时代的倒退相一致，美国的种族矛盾也再度激化。1900年时美国十分之九的黑人在南方，战时由于缺乏劳力，以福特汽车公司为首的一些企业大张旗鼓地到南方招收黑人工人。战后种族主义者扬言赤色分子要煽动黑人暴动，掀起了新的种族迫害。1915年三K党在佐治亚州东山再起，10年后党徒发展到500万，以反对黑人、亚洲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为己任，采用包括私刑在内的一切恐怖手段来恫吓他们的种族敌人以及白人同情者。他们无法无天，气焰嚣张，逐渐使一般美国人感到难以忍受。等到他们高层内部的腐败暴露后，新三K党的气数才算到头。

从1918年以后，老卫士掌权的共和党已经在美国政坛占了上风。民主党内部则意见分歧，进步与保守势力、西部和南部农村里的新教徒与东部城市中的天主教徒，各种派系实难调和。在1920年的大选中，共和党的哈定获胜。哈定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匹黑马，他并不擅长于政治思想，但他能迎合选民对通货膨胀和工潮等的不满厌倦心理，许诺让国家“恢复正常”。由他开始，美国持续了长达12年的共和党执政，期间经济上自由放任，保护大企业，政府减少干预，恢复高额关税，降低最高个人所得税；外交上则倾向孤立主义。

哈定才智平平，虽然他任命了能干的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和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1874—1964），但也重用了不少惟利是图的亲友，结果内阁连出丑闻，几个部长都因贪污受贿进了大狱。哈定为此心力交瘁，一任未满便于1923年8月猝死于心脏病。哈定任内的重要政绩是1921年在华盛顿签订的五强海军条约，它是国际上第一次签订的裁军条约，规定了各强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多少缓和了太平洋的紧张局势。随后的九强合同则表示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


汽车与爵士乐的时代


对共和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哈定的副总统柯立芝具有无可挑剔的正直名声。他及时处理了哈定任命的腐败官员，使白宫恢复了名誉，也使自己成为美国价值的代表者。柯立芝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佛蒙特，从小接受的清教伦理使贫富和善恶在他的思想中连在了一起。他的名言是“美国的事业就是企业”。虽然身为政府首脑，他却讨厌扩大政府权力，认为强化政府的监督必然会削弱人民的自由。他相信美国当时已经有了足够的改革立法，到了应该停止的时候了。在1924年的大选中，民主党中对改革失望的一派组成了新的进步党，推举罗伯特·拉福莱特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再次分裂使柯立芝轻而易举地重新当选，进一步推行他的保守主义政策，限制政府权限，反对援助农民，放任私有企业。保守的企业是共和党政府的支柱，保守的最高法院又为它的政策提供宪法依据。

在美国历史上，20年代被称为金色的20年代，经济上除了战后短暂的不景气，一直处于繁荣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最初30年中提高了三倍，人均产值翻了一番。制造业中最惊人的是汽车工业，自从亨利·福特于1900年开动第一辆汽车后，到20年代汽车基本在美国普及。这主要应归功于福特的企业管理革命，将泰勒的合理化生产原理运用于实践之中。1913年，福特率先采用流水线操作，工人站在传送带旁，按照精确计算过的每道工序的时间进行安装。如此，一辆车的全部安装时间竟然缩短了90%。工人的劳动强度当然是明显增加了，但他们的工资也同样明显地增加了，达到每天5美元，一倍于当时工人的平均工资。同时，产量大幅度提高，车价大幅度下降，10年中价格降了一半。一个普通工人的年工资可以买3—4辆福特的T型小车，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有了汽车。

汽车工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从经济上说，它带动了钢铁、石油、橡胶、玻璃等其他产业，为美国四分之一的工人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工作。如果加上街道、公路、快餐店等配套服务，那影响就更广泛了。汽车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居住点从城市向郊外扩散，缩小了城乡区别。盛极一时的铁路慢慢衰落了，整个社会向汽车文化发展。

20年代是美国生活普遍提高的年代，除了汽车以外，电话、收音机、电冰箱、缝纫机、吸尘器、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也迅速普及。从1929年开始，美国实行每周5天，每天9小时工作制，劳动人民的生活从一味工作逐渐转向注意消费享受。这是歌舞升平的年代，战争的残酷、理想的幻灭、生产的发展、收入的提高、闲暇的增多，都促使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上蔓延。人们取乐的方式很多——开车兜风、看电影、爵士乐，当然还有酒，尽管这是一个禁酒的时代。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禁酒运动，从杰克逊时代就已经开始，内战前部分州实行了禁酒。进步时代又出现了强劲的禁酒呼声，但意见难以一致，支持和反对的理由也各不相同。相对而言，农村比城市积极，妇女比男人坚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比移民热情，中西部、西部和南部比东部强烈。争执多时的矛盾也许由于战争时期粮食需求增加而得以解决，1919年禁酒作为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由宪法规定禁酒这样的事，大概也只有美国尝试过，但还是失败了。禁酒的结果并不像某些人预料的那样，会使人们变得道德起来。相反，酒未禁，倒引起了私酒的泛滥，全国到处是私酒贩子和卖私酒的地方，法律受到人们公然的漠视而丧失尊严。同时，制造和贩卖私酒给黑社会提供了可乘之机，倒使他们财势两旺，乃至出现警匪一家的腐败。1933年，美国人终于对此获得共识，国会通过了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取消第十八条修正案。

电影在20年代迅速成为美国的大众消遣方式，一半以上人口平均每周看一次电影。洛杉矶由于气候条件适宜终年拍摄电影，建起了影城好莱坞，从此好莱坞成了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爵士乐源自黑人音乐，它与传统的西方白人音乐截然不同，它那强烈的节奏感和情绪化的即兴演奏被视为一种音乐上的叛逆。

具有叛逆精神的还有许多美国妇女，战争期间总是会使大批妇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工作，这为妇女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作为对妇女在战时贡献的承认，国会于1920年通过了第十九条修正案，妇女终于拥有了争取多年的选举权。战后生活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使美国妇女在各方面都远较战前开放，她们受教育多了，独立性强了，裙子短了，社会活动忙了，新的女性出现了。

在文化方面，美国在战后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和作家。在舍·安德森和格·斯泰因的影响下，以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为首的“迷惘一代”文学家创作出了美国战后最好的文学。评论家门肯、埃·威尔逊等则以犀利的笔锋批判当时自满自足的时代精神，反对随波逐流，形成了一股反叛的潮流。


“大萧条”


柯立芝宣布不再参加1928年总统竞选后，共和党一致推举胡佛为总统候选人。胡佛生于艾奥瓦州，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地质学，后来成为地矿专家。他很早便展露了自己的管理才能，一次大战时由于出色完成救援比利时和法国的工作而名扬全国，20年代一直在共和党政府中任商业部长。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胡佛作为执政党的候选人成功地战胜了民主党对手艾·史密斯。胡佛深信美国的繁荣根基扎实，他的名言是：“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穷。”但这句话很快便成了人们对他的嘲讽。

整个20年代，美国的经济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人们在一味的乐观自信中忽视了经济发展已经留下的隐患。尽管建筑行业在1927年就开始不景气，但没有引起美国人足够的警惕，更无人将它视为工业衰退的征兆。1929年春，股市还在大幅度上扬，比1928年初涨了200点。9、10月间股市虽出现摇摆，但股民们并未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终于到了10月24日这个令人难忘的“黑色星期四”，股市暴跌，惶恐的股民争相抛出1300万股，一天损失3亿美元。仅仅几天后的29日，又来了一次更大的崩溃，一天损失高达14亿。此后的股市下跌可谓势如破竹，已经毫无挽回的余地。从“黑色星期四”到1932年7月，工业股票的平均指数从452点降到了58点。

股市大崩溃引发了“大萧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次经济危机，历时最长，打击最严重。从1929年到1932年，工业生产水平下降一半以上，失业人数从400万上升到1200万，全国国民收入从810亿降到490亿，劳工平均工资下降40%，农场主的收入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在银行存款没有国家保护的情况下，每家银行的倒闭都意味着存户一生的积蓄付之东流。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存款，失去了房子，失去了农场。美国到处可见无家可归者留宿街头，人们排长队提款，排长队找工作，排长队领取一份勉强充饥的救济食品。许多人凑合着住在破汽车里，住在空的下水道管子里，也有的住在包装箱搭成的掩体中，这些地方被讥讽地称为“胡佛寓所”。得天独厚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地堕入贫穷的深渊，从来没有如此丧失过自信和自尊。年复一年，经济毫无起色，人们对复苏濒于绝望。

股市大崩溃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大规模狂热而不顾后果的股票投机。由于20年代股票的不断升值，许多美国人将炒股视为迅速致富的捷径，他们不仅用自己的资金炒股，还通过经纪人借贷炒股。不仅私人炒股，企业也贷款炒股。如此买空卖空，只要股票一旦停止增值，马上会引起亏空的连锁反应，股市的崩溃其实只是迟早的事。然而，股市的失控并不一定引起经济大萧条，对美国这样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说，持续的大萧条必然还有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2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为基础的，尤其是大量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家电的生产，这有赖于大众的消费市场，大众的购买力。共和党执政10年，一直实行倾向企业的高关税低税收，政府最小限度地干预私人企业。资本主义到了垄断的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却从进步时代退回到自由放任，其结果必然是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美国5%的人口占有了全国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极少数人的消费到底有限，而大众购买力的提高却越来越抵不上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积压滞销势必使利润下降，无利可图便影响投资，于是社会上的资金就不是去投资而是去投机。投资的下降当然直接影响生产，又随之减少就业，降低工资，大众的收入减少又进一步影响消费，形成恶性循环，难以突破。从1929年到1932年，利润从84亿降到了34亿，新的投资从100亿降到10亿，人们对投资完全丧失信心。

胡佛政府在股市崩溃时丝毫没有预见到这场灾难的深远。他一面不断呼吁人们镇静，扬言危机只是暂时和表面的，经济是“建立在健全和繁荣基础上的”，日后更是将萧条的产生归罪于国外因素。同时，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劝告企业界继续投资，尽量不要解雇工人，不要降低工资。但由于他从根本上不承认政府干涉企业的权利，所以只能劝告而无强制约束，个别听从劝告的企业很快发现独自坚持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胡佛也发起了一些公共建设项目，规模虽比以往大得多，但要复兴当时的经济还远远不够。他后来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让联邦贷款给一些银行和企业，但仍然于事无补。

胡佛的经济观点直接影响了他的决策。他接受当时流行的观念，相信平衡预算，不敢赤字开支，不敢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除非那些能自己生利还本的项目。他又害怕政府权力的扩大，虽然他在1930年10月任命了一个紧急就业委员会，但仍始终坚持救济失业是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事业的事，拒绝联邦政府采取统一的失业补助措施。但是如此广泛的失业已经不是地方和私人所能帮助的了，人民彼此之间也难有互助的能力。1932年春，约两万退伍军人及家属到达华盛顿，要求通过立即发放退伍补偿的法令。胡佛使用军队驱散了这个值得同情的群体中约两千名坚持不走的人，还造成伤亡，引起国民普遍反感。

30年代初的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是全球性的，欧美之间相互影响。战后美国的贷款使德国有能力向英法进行战争赔偿，而英法又用这笔钱来向美国归还战债。经济的大衰退使各方都丧失了贷款和还债的能力，情况日趋严重。然而当时各国缺乏同舟共济的精神，都从一己之利出发来制定政策，采取货币贬值、保护性关税、设置国际贸易壁垒等，对缓解危机只能起到相反作用。1930年7月，欧美不得已达成紧急暂停偿付协定。到1932年，英法终于同意削减德国赔款，但美国还是不同意削减战债，只是同意延期支付。此时，法西斯极右势力已经逐渐在德意日占了上风。1931年日本陆军掌权，立即发动侵华战争，完全违反了1922年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中国向国联求助，但所有国家都表现软弱，美国也一样，采取不承认态度，停留于口头警告。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统治了德国，全世界处于危难的边缘。


罗斯福的“新政”


1932年大选时，胡佛已经是全国最遭恨的人，他的名字成了悲惨绝望的同义词，共和党自然也名誉扫地。当时，美国三分之一的非农业工人处于失业状态，急需变化。民主党推举的候选人、纽约州长富兰克林·德·罗斯福（1882—1945）把握了美国人的迫切愿望，许诺马上行动与变革。他的当选表明了美国人民决心抛弃共和党，等待着民主党可能带来的变革。

罗斯福出生于纽约的名门望族，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远亲，夫人埃利诺是这位前总统的亲侄女。罗斯福参加民主党，支持威尔逊，曾任海军次长。1920年他被推举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支持加入国联。1921年罗斯福不幸患脊髓灰质炎，尽管他坚毅地积极进行恢复锻炼，下肢却始终未能痊愈。但他还是有足够的勇气，坐着轮椅重新返回政界，1928年后担任纽约州长，任职期间继续推行进步主义的政策。大萧条开始后，罗斯福敢于动用州政府的资源救济贫苦失业者，深得民心，与胡佛领导下的联邦政府那种漠不关心形成鲜明对照。

罗斯福精力充沛，对人民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富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同时，他精明强干，勇于试验，能充分运用手中的总统大权。他在身边网罗了一批专家学者作为智囊团，他的内阁成员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观点，这使他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和建议来进行比较，但他独自掌握决断权。

罗斯福在就职典礼上就给人民带来了朝气，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惟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指责企业界的不负责任，强调关注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民。他要求赋予他只有战时才有的广泛的总统权力，以便对付大萧条的紧急情况。他允诺行动——立即行动，改变私人控制国家经济生活的状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规划和干预。

罗斯福一上任便雷厉风行地实施新政。首先就是解决银行危机，在恐慌心理驱使下，人们急于提取现款。许多银行招架不住挤兑风潮，纷纷破产倒闭。罗斯福果断地宣布全国银行休假，然后再逐一进行核实，有能力者方能重新开业。此举速战速决，极大地恢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此后的百日内，罗斯福接连出台15个重要法案，国会积极支持。其中包括紧急银行法、联邦紧急救济法、证券法、废止金本位法、啤酒法、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等等。为了保证这些法律的具体执行，国会设立了一系列相应的机构，主要有联邦紧急救济管理局、农业调整管理局、全国复兴总署、公共工程署、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

所有这些新政措施都是为了达到救济、复兴和改革的目的。在救济方面，政府通过直接发放救济、低息贷款、以工代赈等方式帮助失业者和贫穷无靠者。为了复苏经济，政府拨款几十个亿，扩大兴建公共工程，既改善了国内建设，又提供了就业，购买力亦随之提高，起到刺激生产的作用。在农业上，政府采取补贴的方式，使农场主减少耕地，减少生产，甚至不惜毁掉已经耕作的棉花，杀掉600万头小猪，迫使农产品价格回升。1935年又设立重新安置委员会，后改为农场保险管理局。到1936年，农业总收入增加一倍。在工业上，政府和企业共同制定规划，全国复兴总署提出“一揽子规约”，让企业遵守总署规定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标准，凡遵守者，给予蓝鹰徽，受到顾客的青睐。政府还鼓励工会与雇主谈判解决争端。

新政收效显著，到1935年，工业总产值比1933年增长200亿美元，就业工人增加400万，虽然还有900万失业者，但全国已经大致恢复了信心。1935年罗斯福又推出一连串的法律，以弥补先前法律的不足，加强新政的力度。重要的有保障失业者和老人福利的社会保险法、进一步提高富人税率并堵塞富人纳税漏洞的分级累进税收法、还有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瓦格纳劳工关系法，从此工会人数直线上升，1941年时会员达870万。同时，工会也改变了过去劳联那种单一的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由约翰·刘易斯领导，在1936年成立了产业工人联合会，以产业为单位，并吸收被劳联排除在外的非熟练工和女工，大大增强了工会的战斗力。1937年美国钢铁公司工人发明静坐罢工，连续6周的罢工迫使公司让步。以后陆续的胜利使劳方在劳资冲突中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资方不再享有单方面作决定的特权。1938年还通过了有关工资和工时的公共劳动标准法。

罗斯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通过媒介宣传他的政策。他还利用收音机的普及，经常性地向听众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沉着亲切的声音传到每个普通家庭，仿佛在和他们谈家常，将国家的情况及时通报给人民。罗斯福需要50个秘书回答他收到的大量人民来信，与他的前任相比，更多的人能与他直接通电话，罗斯福和人民保持的各种接触使他的新政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1936年，罗斯福以绝对的压倒优势连选连任，只有缅因和佛蒙特两个州没有选他。

1937年后，美国经济又出现短期的衰退，罗斯福政府试验赤字预算，扩大公共开支，收到了较快的效果，虽然经济从未完全恢复，但193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937年。

新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必然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也违背了一些人的传统观念。许多企业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对经济决策的垄断权被打破。也有人担心罗斯福在搞独裁，政府过多地干涉私人经济，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体制。由于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几次三番宣布新政法律违宪，罗斯福于1937年提出为每位年过七十的法官加派一名法官，以达到改造最高法院的目的。他此举的迂回做法引起不少人的怀疑，幸好最高法院后来自己改变了态度，认可了政府对经济具有一定的干预权，免去了一场政治斗争。但是到1938年，国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保守趋向，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和共和党联盟反对新政，而境况改善了的民众也不再感到那么迫切的改革需要了。1939年，新政可以说已经基本停止，经济虽未完全复苏，但它的目的也已大致达到。至于美国最终摆脱大萧条，那是1939年战备开始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加的功劳。

新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以及价值观念等诸方面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造。罗斯福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和总统职位的权力，他的中间偏左的政治改变了原先美国政坛上的联盟，城市和黑人从支持共和党转到了支持民主党，工会成了新政和民主党的坚定盟友。在经济上，美国结束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阶段，规定了公平竞争的规则，确认了政府管理工农业的权力，联邦预算和公共开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上的弱势集团地位提高了，工人通过工会、黑人通过许多新政法律的平等对待都成为新政的得益者。罗斯福任命了好几个黑人担任重要公职，还任命了美国第一位女部长——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热衷于社会活动、同情劳工的罗斯福夫人更是奔走于全国，树立了第一夫人的新形象，赢得国内外的普遍尊敬。社会保险法、联邦存款保险以及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规定等都使美国向福利国家的方向起步。新政的实现表明美国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有管制的资本主义，同时保持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

三、二次大战至冷战


从孤立到介入


孤立主义在美国一向颇有市场，大萧条使国民的关注集中在国内经济，对外更趋保守。一次大战后的三届共和党政府都倾向孤立，愿意与欧洲贸易但不介入其事务，甚至对拉美国家也从老罗斯福的干预转为睦邻。

1928年，柯立芝政府的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推出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其后共有62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凯洛格虽然因此荣获192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公约带给普通美国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面对欧洲法西斯的发展，美国人尽管忧虑，但犹如隔岸观火，并不足以打消他们的厌战情绪。当他们反思一次大战时，发现美国的参战毫无必要。1934—1936年，参议院的奈伊委员会就军火工业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银行家和军火商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才将美国拖入战争。威尔逊知情不报，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如此，美国人更认为和平与保持中立是一致的，绝不想再次冒战争的危险。

有组织的孤立主义运动决心防止美国再度陷入欧洲战事。1935年国会否决了罗斯福提出的关于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建议。从此连续三年通过中立法，禁止销售武器和贷款给任何交战国，禁止美国人乘坐交战国船只，美国商船也不准进入战区。他们自以为记取了历史的教训，这样做就可以把美国和欧洲分开，然而他们这种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做法只能使侵略者有恃无恐。

从20年代起，罗斯福就反对孤立主义的潮流。但作为总统，他的外交政策受制于孤立主义的国会。罗斯福对希特勒一贯反感，早就看透这个独裁者只能意味着战争威胁。1933年纳粹德国退出国联，进军莱茵河区，显然不再受任何条约协议的约束。为了平衡局势，美国和苏联正式建交。1935年10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此后事态急速发展，法西斯统治下的德意日组成轴心国，在东西方同时挑起战争，妄图用武力征服世界。1936年夏，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法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推翻了民主政府。1937年夏，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并迅速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声称世界上10%的人口正在威胁90%人口的和平、自由与安全，对侵略者实行隔离是必要的。但是美国的反战情绪仍然十分强烈，甚至对欧洲难民也无动于衷。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随即又向捷克提出领土要求。英法不敢接受希特勒的挑战，以为牺牲小国便可遏制他的侵略野心。在9月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同意德国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区，写下了西方民主国家和英国首相张伯伦本人历史上耻辱的一页。然而，言而无信的希特勒是不会受任何条约的限制的。1939年3月，德军入侵捷克。在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后，德国于9月1日进攻波兰。作为波兰的盟国，英法对德宣战，二次大战正式开始。

罗斯福虽然表示要继续努力使美国保持中立，但他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对国会孤立派的反对，他小心翼翼地避开矛盾，在法律的范围内逐步作出有利于制止法西斯的决定。1938年初，罗斯福要求增加国防经费，扩建现役军队，通过了美国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征兵法。1939年底，中立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将强制性武器禁运法改为以现购自运方式进行武器交易，即购买者支付现金并且自行负责将货物运走。这样就为英法从美国获得军用物资开了绿灯，因为英国仍然控制着海上通道。罗斯福公开表示要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0年4月，德军进攻丹麦和挪威，英法措手无策，张伯伦辞去首相职务，温斯顿·丘吉尔上任。从5月10日开始，德军以闪电战迅速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300万法军防守的马其诺防线形同虚设，6月22日，法国投降，35万英国远征军侥幸撤回英国。罗斯福立即要求追加十多亿军费，年产军用飞机5万架。这时，他已和丘吉尔建立了密切的私人联系，随时准备援助孤军奋战的英国。由于他当时正在进行第三次总统竞选，必须避免非中立行动，所以很难有大作为。当德国空军轰炸英国后，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年底，英国再度告急，已无能力现购自运。罗斯福告诉美国公众，邻居家失火需要水龙，我们应该借给他而不是卖给他，美国应该给予英国“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时，更多的美国人已经认清了希特勒的真面目，国会很快通过租借法案，取代原有的现购自运，授权总统可以向他认为对美国防务意义重大的国家以出售出租等方式提供军事物资，武器禁运的法律障碍终于得到克服。1941年5月，罗斯福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秋天，美德开始海上冲突。

但是英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是物资的匮乏，由它来单独对付暴虐的希特勒法西斯看来是不可能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了罗斯福所说的“抱最好的希望，作最坏的准备”。正在这时，希特勒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也许是他对英国的屈服失去信心，1941年6月，希特勒调军东向，大举进攻苏联。英法决定和苏联一起共同反对希特勒。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发表《大西洋宪章》，声明两国反对侵略、反对领土扩张，支持民族自决等原则。

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立场的是日本。1941年夏，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作为惩罚，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废铁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12月7日，正当美日双方还在继续谈判时，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军事基地，短短两小时内，美国损失惨重，太平洋舰队几近毁灭，飞机被炸近200架，人员死亡约2500名。罗斯福称之为奇耻大辱，全国群情激昂。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意向美国宣战，美国全面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法西斯的胜利


美国参战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组织兵源和将经济转入战时。罗斯福于12月12日签署新的《选征兵役法》，规定所有18—64岁男子必须登记，20—44岁男子均将应征入伍。战争时期，美国军队人数达到1600万。

为了保证飞机武器的生产能够满足这次全球性的战争，美国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的转轨。1942年，军工生产在全国经济中的比例由15%迅速增至33%。战时粮食管理局、战时人力委员会、科学研究和研制局、物价管理局、战时劳工管理委员会、经济稳定局等机构相继成立，负责各自的工作，并相互协作，使全国适应战时状态。在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到停战时，国民生产总值从战前的997亿增加到2119亿，稳居世界第一。

随着生产的开足马力，失业等问题一扫而空。劳力的缺乏使就业冲破了许多原先的障碍，大批妇女和黑人走上了工作岗位，地位有明显提高，为战后的民权发展奠定了基础。4年战争中，工人的工资上升了40%多，各阶层收入的分配也较以前公平，两极分化的现象有所缓和。虽然战时实行必要的物价冻结和短缺生活物资的配给制，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大大提高，二战使美国最终彻底摆脱了大萧条的窘迫和沮丧。美国在战争中所耗经费超过3200亿，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征税，尤其是大幅度地提高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二是发行战时公债。

在整个战争期间，英美苏三个盟国开始是双边会晤，到1943年底在德黑兰举行了第一次三国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战后世界布局，发表了《德黑兰宣言》，英美承诺6个月内开辟第二战场。1945年2月胜利在望时，三巨头又在雅尔塔会晤，对德国和东欧的前途问题作了决定，美国在会上要求苏联明确承诺参加远东战争。会议还决定在4月于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

美英苏三国都赞同“欧洲第一”的策略，打败希特勒始终是美国的第一关注。美国希望直接从法国进攻德国，但英国宁可避其锋芒，在外围进行蚕食。妥协的结果，英美于1942年11月进攻北非，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和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率领的美军东西夹击，打败了隆美尔指挥的轴心国军队。第二年5月，敌人投降，盟军控制了地中海通道。

1943年春，苏军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后，开始从防御转为反攻，陆续将德军赶出苏联，德军受到东西两方面的夹攻。同年9月，盟军攻入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但驻意德军顽抗，盟军伤亡惨重，直到1944年中才攻下罗马。6月6日，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8月25日，巴黎解放。1945年4月，希特勒自杀。5月苏军攻克柏林。5月7日，德国向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投降。然而罗斯福却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4月12日他因脑溢血在第四次总统任期开始后不久逝世，接替他的是副总统哈里·杜鲁门（1884—1972）。

欧战结束后，日军在远东继续负隅顽抗，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为了避免估计中的大量人员伤亡，尽早结束战争，美国决定动用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1945年8月，杜鲁门命令向日本先后扔下两颗原子弹，将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9月2日，日本投降，二次大战正式结束。在这场人类空前的大浩劫中，美国参战人数为1600万，占全国人口10%，伤亡100万以上，其中死者约30万。

1945年4月，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开会，通过联合国宪章。这个新的国际组织以调解国际纠纷、维护和平为宗旨，必要时使用集体武装制止侵略行为。联合国设置各种机构，其中联合国大会为立法机构，安理会为执行机构。安理会成员由美、英、苏、法、中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由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如果说国联是一次大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联合国面对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决心成为一个更起作用的国际组织，重建国际新秩序，并提供一个交流和谈判的场合，使人类更有理性地解决争端，共同进步。这次，美国国会吸取当初拒绝国联的教训，在杜鲁门宪章上签字后很快予以通过，并在纽约为联合国提供场地。

从1945年11月开始，在美国倡议下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在纽伦堡和东京对纳粹和日本战犯进行了为期约一年的审判，这些对人类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冷战的开始


二次大战刚结束，几乎随即便开始了东西方的冷战。战争耗尽了各国国力，欧洲普遍衰落，只剩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潮涌，这些国家独立后又往往在美苏间作出抉择，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间逐渐发展成全面对抗的冷战状态，这其中不是没有误解，但显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根本分歧。

由于俄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三次遭受到来自西欧的进攻，二次大战又伤亡惨重，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前途一直表示深切关注。战后东欧各国纷纷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不由得感到紧张。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公开宣称将埋葬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英美将两大营垒的对抗视为自由与奴役的较量。双方的冷战意识都已形成，昔日反法西斯的盟友成了冷战的对手。

美国为自己在二战中的表现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实力感到满意，举国上下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有责任，而且有能力充当“自由世界”的卫士。在他们看来，苏联共产主义正在全世界扩张，美国必须吸取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教训，针锋相对，决不让步。美国的外交一反传统的孤立主义，两党一致主张扮演国际宪兵的角色，对共产主义实行坚决的遏制政策。

1946年3月，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密苏里州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紧接着，杜鲁门就希腊局势提出“杜鲁门主义”，扬言美国必须支持自由国家的人民反抗企图征服他们的武装少数派和外界压力，因为“极权主义制度”瓦解国际和平，因此也危害美国的安全。以此为根据，美国国会决定拨款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维持各自的政权。

同年6月，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后来以马歇尔计划著称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他表示这一政策并不针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针对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国会积极支持，欧洲国家也很快作出反应，共有16个欧洲国家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共同制订经济计划，美国在4年中向他们提供了120亿美元的援助，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1957年，他们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使美国对西欧的稳定及其对抗苏联东欧的能力感到放心。

战后德国由苏、美、英、法四国分管，1948年春，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苏联切断西柏林与西方的水陆交通，美国采取空运向西柏林源源不断地提供物资将近一年，直到苏联解除封锁。1949年，西德和东德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

杜鲁门在1949年的就职演说中又提出“第四点计划”，将美援扩大到西欧盟国以外的拉美、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对抗苏联势力可能的扩张。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0月，中国革命成功，美国自称“丢”了中国。同年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东西方虎视眈眈，美苏加紧核武器竞赛。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被纳入冷战的轨迹之中。

在战后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政治经济进行了一番民主改革，同时压抑其军事潜力。1947年后，随着冷战的进展，美国开始同意日本发展生产，并于1951年签订对日和约，结束占领状态，承认日本为一个主权国家，以双边协定的方式使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从而使日本在冷战中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朝鲜半岛，美苏军队在战后以三八线为界分别进入南北朝鲜，但双方未能就朝鲜的统一达成一致。1948年，美国首先承认南边的大韩民国，苏联遂承认北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派驻日的麦克阿瑟前往指挥美军。由于苏联的缺席，美国得以使联合国通过谴责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决定，并组成一支联合国军，其中除美国军队外，还有15个其他国家的少量军队。联合国军于10月7日进入北方。他们不顾中国的警告，几乎控制了北朝鲜全境。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进朝鲜，一举击退美军。麦克阿瑟把责任推给华盛顿，他不仅想乘机解决掉北朝鲜，甚至不惜将战火延伸到中国境内。然而，杜鲁门无意刺激中国和苏联，只想为有限目的打一场有限战争，他要将战争严格限制在朝鲜，维持三八线，不允许进攻中国，麦克阿瑟却认为这一限制有碍于他的军事行动。1951年夏，战线重新移到三八线附近，政府想谈判，麦克阿瑟却擅自发表声明要求敌人投降。杜鲁门作为总司令，终于以不服从为由，将麦克阿瑟解职。麦克阿瑟回国后被视为白宫的牺牲品，受到狂热欢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对他被撤职一事进行了专门调查，最后证明杜鲁门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1年，板门店谈判开始，但是直到1953年才达成停战协议。战争结束后，美韩缔结共同防御条约。

朝鲜战争使冷战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从欧洲扩大到全球，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倡导下，美国在世界各地组织集体安全防御体系。在整个冷战时代，美国在近30个国家的4000多个基地保持着约100万的军队。在法国退出越南后，美国逐渐在那里取而代之。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同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美国承担军事保卫台湾的责任。1955年，美国支持英国搞了个巴格达条约。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出台，美国插手中东。1958年，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加紧推行美洲国家间的军事合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冷战曾一度出现缓和的兆头，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55年7月在日内瓦，苏联和西方首脑在战后首次接触，人们称之为“日内瓦精神”。1956年赫鲁晓夫应邀访美，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又产生了“戴维营精神”之说。正当最高级会谈将于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召开前几天，一架美国U—2型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首脑会议随即取消。

对美国来说，冷战不仅意味着扩大国防开支两倍，增兵200万，而且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反共的歇斯底里。


麦卡锡主义


冷战的气氛使美国人怀疑国际共产主义渗透的无孔不入，这种怀疑的目光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对共产党间谍的恐惧一步步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1948年，有人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揭发前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为共产党间谍。希斯是新政成员，曾在雅尔塔会议中任罗斯福的顾问，1950年以伪证罪被判刑5年。在希斯案中，理查德·米·尼克松（1913—1999）作为委员会成员得以闻名全国，很快进入参议院。希斯判刑后才一个月，罗森堡夫妇被指控为苏联盗窃原子秘密，他们于1953年以战时间谍罪被处决。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信任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早在希斯事件之前，在右翼的攻击下，杜鲁门已于1947年制定了一个联邦政府忠诚甄别计划，审查了全部250万联邦政府雇员，结果是两千人被迫辞职，两百人被解雇，尽管并未发现任何间谍阴谋。美国共产党自然是被怀疑和迫害的重点对象，但此风一刮，举国上下噤若寒蝉，惟恐受到牵连。这次赤色恐惧最终由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展到疯狂的顶点，并从此以“麦卡锡主义”的名字载入史册。

1950年2月，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煞有介事地宣称他手里握有一份205人的国务院中共党分子名单，他还暗示政府领导对此并非无知。参议院立即组成以泰丁斯为首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经过几周的听证会后，小组宣布麦卡锡的指控纯属骗局。但是麦卡锡凭着他那翻云覆雨的能耐和厚颜无耻的煽动，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倒打一耙，把泰丁斯说成亲共分子，泰丁斯因此在参议员竞选中落选，他自己倒在参议院站稳脚跟，呼风唤雨起来。

1950年9月，国会推翻杜鲁门的否决，通过麦卡伦国内安全法，成立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对共产党在美国的活动严加追查，对移民也加强政治审查。杜鲁门不赞成如此草木皆兵，但也无法控制麦卡锡所代表的这一反共歇斯底里。1951年，麦卡锡甚至攻击马歇尔不忠诚，叛国20年，为敌人效劳。艾森豪威尔绝对讨厌这个人，但是在1952年的竞选中也不敢得罪他。1953年，麦卡锡利用普遍的宁右勿左的恐惧心理，达到了他的鼎盛期，当上了参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主席，在政府各部门追查共党分子和同情者，攻击国务院和驻欧情报机关，甚至开始焚烧所谓“禁书”，其中包括托马斯·潘恩的著作，连喜欢无为而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得不出面干预。

麦卡锡主义绝非孤立的现象，支持麦卡锡的组织遍布全国，他们为他喝彩，称赞他让美国警惕共产党颠覆的危险。联邦调查局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迫害异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也成了迫害的对象。忠诚宣誓、开黑名单、告密、株连，种种手段都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剥夺了公民权利和自由，引起美国正直之士的强烈反感。

麦卡锡垮台的日子终于到了。1954年，他把矛头指向了陆军，指责陆军纵容共产党，陆军开始反击。从4月到6月的几十天中，陆军和麦卡锡之间在一系列电视听证会上辩论。麦卡锡以自己的丑恶表演击败了他自己。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不光彩行为”的决议。

麦卡锡主义完全是冷战开始后美国又一次赤色恐惧心理的产物，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人的心理逐渐恢复正常，麦卡锡主义也寿终正寝，给英语增添了一个捕风捉影、随意指控、非法迫害的代名词，也留下了美国战后历史上值得思考的一段。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有多少人受到迫害，多少人被吓得远离公共生活，躲进个人的小天地。幸运的是，麦卡锡毕竟不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麦卡锡参议员甚嚣尘上的日子里，还是有许多美国人勇敢地顶住了他所代表的这股邪风。


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


杜鲁门出生于密苏里州农村，长期从事农业，一次大战时在驻法美军中服役。1935年后任参议员，支持罗斯福新政，在担任国务院研究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时因揭发军工界的浪费而闻名全国。杜鲁门上任后表示继续维护和推进新政，提出“公正施政”的纲领，旨在扩大社会保障，提高普通公民的就业和福利，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促进社会公正。

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由战时恢复到平时的过渡比较平稳，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得到较快的控制，保持了经济的繁荣。1944年的“美国士兵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免费教育，以积极的方式解决了退伍军人回归社会的问题。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自1928年以来首次在两院占优势，保守主义在美国重新回潮。国会几次三番推翻杜鲁门的总统否决，通过了修正瓦格纳法的塔夫脱—哈特利法，减税法和关于禁止总统连任三届的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

杜鲁门提出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纲领向保守的国会挑战。作为1948年大选的竞选纲领，他继承并发展了罗斯福的新政，在种族平等方面采取了符合战后新形势的更积极的措施，允诺不分种族肤色，一切美国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杜鲁门的进步立场使他失去了部分南方民主党的选票，但他仍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与他竞选总统的还有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进步党的亨利·华莱士和州权民主党的斯特罗姆·瑟蒙德。精力充沛的杜鲁门发动竞选攻势，行程3万多英里，在35天内演说356次。当《芝加哥论坛报》根据民意测验刊出杜威当选的号外时，选举结果表明杜鲁门才是胜者，杜鲁门举着这份号外的照片成了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一个喜剧性的场面。杜鲁门的当选说明美国人民继续支持新政削弱少数人经济特权的民主进程。在第二任期内，杜鲁门主要处理国际事务。

在1952年的大选中，杜鲁门退出竞选，支持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共和党则请出深受民众爱戴的前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虽然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因竞选经费曾一度遇到些麻烦，但这位反共斗士凭着出色的口才挽救了自己。艾森豪威尔的当选结束了民主党执政20年的历史。

艾森豪威尔生于得克萨斯州，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次大战中声名显赫，担任过北非盟军司令，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战后当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作为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罗斯福和杜鲁门过分扩大了总统行政部门的职权。他要使三权分立的状况更符合他理解的宪法的规定。他提出“现代共和主义”的主张，主张对钱采取保守主义，对人采取自由主义，要在接受新政形成的社会经济现状的基础上，压缩公共开支，缩小联邦政府的功能。在他任期内美国发生几次经济衰退时，他都未采取有力干预措施，而是由地方和私人去发挥作用。艾森豪威尔的内阁号称“卡迪拉克内阁”（豪华汽车牌名），企业家占了多数，是“八个百万富翁加一个管子工”。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两届的50年代，美国经历了几件重要的大事。一是人口的猛增，战后美国出现生育高峰，加上250万移民，共增加人口2800万。二是1956年制定的州际公路法，由联邦政府承担90%的费用，建成了四通八达的全国公路网，私人小汽车成了美国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随之而起的是一种独特的汽车文化。城市向郊区散开，郊区人口和城市人口相等。此外，民权运动的兴起是又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5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艾森豪威尔假寐期”，社会上弥漫着战后求安逸的平庸风气。当时最有生机和进展的可以说是黑人民权运动。希特勒使种族优越论一败涂地，罗斯福于1941年成立了一个公平就业委员会，杜鲁门又进一步唤醒了种族平等的意识。参加过战争的黑人对平等有了更高的要求，也更懂得如何去争取平等。1954年5月，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一案中，以厄尔·沃伦为首的最高法院否定了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然而平等”的说法，这对种族隔离严重的南方无疑是一大震动。最高法院要求一年后各地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南方企图负隅顽抗。

随着时代的进步，种族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一连串的事件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潮。1955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位黑人妇女拒绝将座位让给白人，引发了一场延续一年之久的黑人罢乘运动，抗议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青年牧师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抵抗为原则和策略，明智地领导了这场运动，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他本人也成为全美最有名的黑人领袖。

1957年，阿肯色州长调动国民警卫队去阻止小石城几名黑人小学生到中心小学入学，艾森豪威尔说服州长撤了军队。但是当黑人儿童入学时，仍受到白人的围攻，艾森豪威尔动用政府军队才把这批小学生送进学校。

与此同时，国会于1957年和1960年通过了重建时期以来最新的两个民权法，保证黑人选举权的实行。最高法院继续确认隔离即不平等的原则，并将其推广到其他公共场所。在平稳的表象下，深刻的变化正在美国社会中悄然发生。

四、面对当代挑战


肯尼迪的“新边疆”精神


1960年的总统选举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大选，候选人首次进行电视辩论。约翰·菲·肯尼迪（1917—1963）和尼克松前后4次同时登台，各自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当了8年副总统的尼克松代表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延续，肯尼迪则提出挑战，提倡变化。他主张加强总统的权力和作用，政府应更多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他还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把古巴输给了共产主义，并使苏联在军事上有超前之势。肯尼迪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和理想主义的口号战胜了拘谨的反共斗士尼克松。

肯尼迪时年43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当选总统，也是第一个天主教背景的总统。肯尼迪曾祖为爱尔兰移民，父亲约瑟夫支持新政，曾任罗斯福政府的驻英大使。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系，二战时在海军服务立功。1946年成为众议员，1952年成为参议员。肯尼迪将改革更新的活力带进白宫，一扫50年代的沉闷，开创了60年代新的社会风气。

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火炬已经传给了出生于本世纪的新一代美国人，号召大家作出牺牲去捍卫自由，去战胜暴政、贫穷、疾病、战争等人类共同的敌人。他提出“新边疆”的口号，这个边疆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指开拓科技和社会的新机会。肯尼迪的智囊人物大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被称为“出类拔萃之辈”。在肯尼迪执政的千日内，国内政策主要是振兴经济，发展高科技和提高社会福利。肯尼迪采取凯恩斯经济理论来解决经济问题，在经济萧条时他建议减税而不减政府开支。他的扩军备战和太空计划也收到了刺激经济的效果。

在肯尼迪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会中，占上风的仍是1938年形成的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同盟，肯尼迪不善于和他们周旋，故而他的政策常在国会受挫，通过的仅有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法。肯尼迪表示关注贫困问题，要对城市贫民区进行清理，建立低收入住房制度，力图解决贫困之源。在他任内，南方民权运动已经形成声势，肯尼迪表示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并将新的民权法案提交国会。1963年春，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有20万黑人和白人参加的进军华盛顿大游行，目标是争取就业和自由。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号召不同种族的美国人相互融合，和平共处。游行热烈而有序，极富感召力，成为6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的一大高潮和里程碑。

肯尼迪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外交事务上，他深受冷战思维的支配，认为世界面临着自由与奴役的选择和决战。他建议以明智的态度来谈判解决核武库问题，但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一再表示决不以自己的虚弱诱使别国轻举妄动。1961年4月，他刚上任不久，便公然违反国际法，支持流亡在美的一千多名受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人在猪湾登陆，向古巴政府发动进攻。此举仅三天便以失败告终，使肯尼迪备感沮丧和耻辱，但也增强了他在外交上摆脱军界，独立作主的决心。

1962年10月，美国侦察飞机发现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发射场，肯尼迪认为这又是一次对美国意志和决心的考验。他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限时撤出导弹，同时部署海上拦截。此后两周内，世界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命令撤除导弹，条件是美国保证尊重古巴的独立。导弹危机使美苏双方进一步认识到核武器的恐怖，认识到相互猜忌和军备竞赛的可怕，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建立了热线，以促进互通信息。1963年7月，英美苏三国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地下核试验除外），向控制核武器迈出了象征性的一步。

肯尼迪也同时在试探缓和的可能性。他和杜勒斯的思维不同，比较面对现实，不认为美国有能力来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难题，准备接受一个多元化的世界。1961年6月，他在维也纳会晤赫鲁晓夫时，表示希望摆脱军备竞赛，东西方进行对话。当时东柏林以每月3万人的速度迁往西柏林，赫鲁晓夫提出由东德接管西柏林的可能，肯尼迪一口拒绝，于是8月13日那天，东德于一夜间筑起了柏林墙。

肯尼迪是第一个对空间探索投入热情的美国总统，其中不乏冷战因素。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进入空间轨道。一个月内，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10年内登月。此诺言于1969年7月20日实现，阿波罗11号将阿姆斯特朗送上月球。

在维护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地位时，肯尼迪也看到了单纯显示武力的局限性，他希望在军备竞赛的同时进行建设性的和平竞赛，使别国人民比较容易接受。他在拉美搞争取进步同盟，与邻邦修好。他最具独创的举动是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和平队，由美国志愿青年为当地提供各种技术教育等和平性服务，帮助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他看来，这是与共产主义阵营争夺中间地带的最佳途径。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州达拉斯竞选。正当他在敞篷车中接受选民欢迎时，突遭枪杀，当场身亡。肯尼迪的遇刺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震惊，国内一片悲悼。凶手虽被捕，却在移交过程中又被击毙。国会任命最高法官沃伦为首组成专门调查组，他们动用了500人，历时10个月，得出的结论是暗杀纯系个人行为。但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美国历史又留下了一个肯尼迪遇刺之谜。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肯尼迪遇刺后两小时，副总统林登·贝·约翰逊（1908—1973）便宣誓就任总统。约翰逊来自得克萨斯州，是个农民的儿子。他于1933年便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是二战中第一个参军的国会议员。1948年他当选为参议员，1953年成为参议院中多数派的民主党领袖。约翰逊虽无肯尼迪的领袖魅力，却具有在国会23年的立法经验，善于在议员中游说周旋。

约翰逊也主张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以此来推动他赞成的种族平等和社会福利。1964年，他以历史上最多的普选票当选总统，当时两院中的民主党均占三分之二多数，十分有利于他政策的推进。同年5月，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的政纲，认为人类已经有能力消灭战争、贫困、无知、不公正，来享受自由繁荣。当时全国正处于因肯尼迪遇刺而激起的道义愤慨中，再加上约翰逊和各种人打交道搞妥协的本事，在他任内通过了所有最主要的民权法和宪法修正案，使民权运动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中包括减税法、1964年民权法、1965年选举权法、经济机会法、放宽移民法等，并设立了经济机会局、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等相应机构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在改革南方种族关系上其意义无异于第二次重建。伟大社会的受惠者还不仅是黑人，关于老年人医疗、青年人教育、改善城市居住条件等措施对当时三千万左右的美国穷人都应该说是福音。1965年9月，约翰逊还以行政命令，出台了有利于少数弱势集团的“赞助性反歧视法”（或称“肯定性行动”），规定凡受联邦政府经济资助的企业学校，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此举虽实施至今，但始终存在相当的争议，引起某些白人反对“反向歧视”的呼声，致使民主党在中途国会选举中失去一些席位。

在国内政策上采取进步立场的约翰逊在外交上却连连陷入困境。1965年多米尼加内战时，约翰逊派军队前去支持他认为是代表民主的一方，结果大大疏远了拉美国家，破坏了他们对美国刚在恢复的信任。最糟糕的当然还是越战，在约翰逊任内，美国派往越南的军队不断增加，越战逐渐美国化，国内分歧达到了南北战争后的顶点。战争的庞大消耗又影响了他的“伟大社会”的实现，民众已被激起的高希望和高期待受挫，暴力骚乱此起彼伏。当约翰逊在1969年下任时，他已经成为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了。


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


5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主要在南方进行，目标是打破种族隔离。斗争的性质是法律和政治的，斗争的方式是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是这一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和受尊敬的领袖，他要求的是种族的平等和融合。

60年代民权运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阵地由南向北，主战场移到北方。与南方乡村城镇的黑人相比，北方的黑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长期居住在种族聚居的贫困区。他们很少有和白人相处的经验，也更不愿忍耐，他们的愤怒爆发起来更为强烈。其次是，北方的黑人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他们要求的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

国会于1957年和1960年分别通过了两个民权法，主要是保证黑人的选举权。同时，民众自发的运动也在日趋发展。1961年北方的黑人和白人针对州际旅行中的种族隔离，联合发起了自由乘客运动。1962年，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因一名黑人学生入学问题发生武装冲突，肯尼迪派了几百名联邦执法人员前往护送。1963年发生在伯明翰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民权运动的镇压可以说直接导致了1964年民权法的通过。

1963年震惊世界的进军华盛顿是非暴力民权运动的顶点，但从那以后，运动开始转向暴力。黑人民权运动中有一部分变得越来越激进，主张以暴抗暴的新一代黑人领袖开始登台，他们把马丁·路德·金称为与白人妥协的汤姆叔叔。黑人穆斯林组织公开宣扬黑人种族主义，提出种族隔离的目标，要将黑白两族永远分离，建立独立的黑人政府。马尔科姆·艾克斯曾经是他们的发言人，但正当他的观点有所修正，认为黑白应该共处时，他于1965年2月被暗杀。1965年8月，洛杉矶的瓦兹黑人区发生骚乱，到处是抢劫和焚烧，暴力过后，留下34具尸体。1966年夏，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提出“黑人权力”的口号，要摧毁西方文明的一切。同年，黑豹党成立，提倡种族隔离主义，要对白人实行报复和消灭，并引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语录，号召黑人武装起来。该年芝加哥发生种族骚乱，第二年种族骚乱席卷北方各城市黑人区。1968年4月，主张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演讲时遭暗杀后，又激起新一轮的骚乱。种族骚乱虽然是针对白人的，但由于发作地区通常在黑人区，所以受害者往往是黑人自己。这些自发的骚乱和新提出的种族理论未必有直接的联系，但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和恐惧。1968年以后，前后连续4年之久的种族骚乱终于慢慢平息。1968年，自由住房法通过，大城市中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逐渐被打破，约翰逊还任命了马歇尔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联邦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

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来势汹涌，空前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美国社会及其观念。尽管其中有曲折有反复，黑人的状况仍然有待改善，但风暴过后，黑人的权利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公开的种族歧视言行在美国受到谴责。同时，黑白两个种族也明白了和平共处的必要。


青年反主流文化


二战后生育高峰（1946—1954）出生的一代到60年代已长大成人，引起青年人口的爆炸。60年代末，美国大学中的青年人数是农民的三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人口的一半。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年龄段的人还从未占有如此高的比例。

50年代末，美国西海岸的青年就开始对沉闷拘谨的现实表示不满，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这些年轻人留长发、吸大麻、讲粗话，反对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拒绝被纳入正统社会。但是“垮掉派”并不关心政治，只想逃避现代文明，以一种颓废的标新立异的方式来显示反叛。到60年代，这股反主流文化的风气逐渐形成气候，首先在大学校园中爆发出来。

1962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发表休伦港宣言，批判中央集权和精英统治，向现存秩序挑战，要求分享民主。他们还明确表示反对越战。1964年，学生动乱从加州开始，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所谓“自由之夏”，扬言打倒一切传统权威，反对一切束缚压抑，似乎马上要跨入伊甸园之门。年轻人以各种方式聚会，拒绝相信30岁以上的人，处处逆常规而行，以示区别于成年人的主流文化。

越战升级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将战争视为不义。由于征兵法的修改使大学生的缓役受到限制，许多人为逃避兵役而躲到加拿大，有的甚至公开焚烧征兵证以示抗议。他们和现存体制的矛盾日趋激烈，整个越战期间，大学闹事不断，学生占据校园，和当局派来的警察武斗，约有4000学生被捕，其中以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那次最为严重，死了4个学生。

青年中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形成了新左派，到70年代，12%的学生自认是新左派，成员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子女。他们之所以称为新左派是为了有别于30年代的老左派，他们将赫伯特·马尔库塞奉为主要的精神领袖，相信资本主义的变革已经把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纳入现存体制，无产阶级丧失了领导能力，必须由青年知识分子来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反抗后工业社会的压迫和压抑，拒绝服从任何权威。在1967—1968年间，新左派中的极端分子“气象员派”公开诉诸武力，制造了不少爆炸恐怖事件，激起了民众反感，也触犯了刑法，为社会所不容。尼克松上台后，对校园动乱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态度，至70年代初，新左派便基本消失了。

另一批对政治不大热衷的青年变成了嬉皮士，也称“花之子”，因为他们把鲜花插在军人的枪口，以此反对战争。嬉皮士也大多为中产阶级子女，他们的反抗更注重性和道德层面，表现为为所欲为的生活方式，诸如群居、吸毒、摇滚乐。当时全美约有4万嬉皮士，生活在两百多个群居村里。从积极的方面说，嬉皮士提倡泛爱主义，鼓吹用爱而不是用战争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天真幼稚的良好愿望，所以他们常常容易成为牺牲品。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缺乏思想和理性，也容易盲从盲信，沦为邪恶的工具。1969年8月，发生在一个好莱坞女演员家中的恶性凶杀案里，4个凶手中有3个是女嬉皮士，使嬉皮士名声扫地。

青年反主流文化虽然一时影响颇大，也留下了一些长久的痕迹，例如社会加强了对青少年的重视，但青年毕竟是一个变化成长的时期，随着他们的成年，越战的结束，以及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能不纳入正统，进入谋职谋生的人生道路，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次青年造反运动也就销声匿迹了。


女权运动


动荡的六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高潮是女权运动。美国的女权运动发端于19世纪上半叶，产生了女权宣言。一次大战前后，妇女又共同奋斗，争取到了选举权。当时女性的优秀代表是罗斯福夫人、珀金斯部长这样关心公共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二次大战时，大批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填补劳动力的空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战争服务。但战争一结束，妇女纷纷返回家庭，做起贤妻良母，事业型的新女性似乎过时了。

1963年出版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一书分析并否定了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这一形象，促使妇女反省，争取平等平权。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时成了势不可当的潮流，妇女们以“觉醒”小组的形式组织起来，相互交流思想和人生体验，发表文章，创办刊物，集会游行，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反对男性中心的社会对女性各方面的歧视，不再做依附于丈夫和孩子的“第二性”。1966年6月，以弗里丹为首的妇女领袖创建了“全美妇女组织”（NOW）。

与美国以往妇女运动不同的是，这次女权运动涉及的不仅仅是少数精英，而是一场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虽然最早发轫的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郊区中产阶级妇女，但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响应，包括大量黑人劳动妇女。由于妇女的集体努力，美国妇女在就业平等、教育平等、同工同酬、生育自由、幼托便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了。“肯定性行动”的对象也把妇女包括在内，对妇女的就业就学加以鼓励。随着妇女运动的深入，诉诸法律的性别歧视、性骚扰之类案件也大有增加的趋势。堕胎问题更是引起了全国性的分歧，一方主张妇女有权对自己的身体作出决定，自称选择自由派。另一方以谋杀为由坚决反对，自称维护生命派。双方的斗争有时达到白热化程度，甚至动用武力。堕胎成了美国一个激烈的政治问题，逼着每个政治人物表态。

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目前，美国妇女的就业率超过一半，虽然与男子相比仍然处于职业和工资的较底层，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高层次的职位，进入领导和决策层次。70年代末，各州议会中的妇女占了十分之一。1984年，民主党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妇女走上社会，自然会引起家庭的变化。美国家庭的趋向一是家庭规模缩小，晚婚少育，每个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不到两个。二是家庭形式多样化，现在单亲家庭约占三分之一，重新组合的混合型家庭数量增多。离婚率虽然高，再婚率也很高，大部分美国人还是表示愿意两人共度人生。同居也被承认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三是双职工家庭很普遍，男子在家务和培育子女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尽管90年代出现妇女返归家庭的回潮，但再一次完全退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妇女们感到了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她们懂得这价值是不能轻易放弃的。


越战泥潭


在冷战的对峙中，美国在二战后支持法国维持其在越南的利益，虽不直接介入军事行动，但支付80%的战争经费。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惨败，从此撤出越南。日内瓦停战协议中商定，南北越南以北纬17度为军事分界，将于1956年7月举行大选后实行和平统一。

1955年，得到美国欣赏的吴庭艳废黜了法国扶植的傀儡国王保大，在南越自立为越南共和国总统，大量美援运向越南支持吴庭艳政权。早在1961年初，戴高乐就告诫过肯尼迪要吸取法国的教训，不要介入越南。但是肯尼迪不敢步杜鲁门“丢掉”中国的后尘再“丢掉”越南，同时他也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低估了越南人民的民族情绪和战斗决心。是年春，约翰逊作为副总统访问了越南，高度评价了吴庭艳。这时，越共已经开始发展壮大，而西贡政府却独裁腐败，越来越不得人心，颇有每况愈下之危，连佛教徒都不堪忍受，公开自焚抗议。肯尼迪派去了一支小型特种部队，向西贡军队传授反游击战策略，但是他拒绝派遣军队直接介入。1962年7月，肯尼迪指示五角大楼作好在1965年撤军的计划。1963年9月，肯尼迪宣称越南战争是越南人自己的战争，美国不可能去取代。10月间，他已撤出第一批军队，并决心在第二年大选后全部撤出。截至1963年底，美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数为1.6万多，历年来阵亡总数为73人。

1963年11月，南越军方在美国的默认下发动政变，杀死吴庭艳兄弟，美国对他们建立的政府寄予厚望。美国认为，尽管越南对美国极少直接利害关系，但是西贡政府的垮台将意味着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垮台。约翰逊执政后，在军方的要求下，他不断增派去越南的美军。由于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所以约翰逊的派兵都对公众保密。直到1964年8月，约翰逊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迫使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对美国军队的武装进攻和制止进一步的侵略”。此后越战沿着美国化的方向不断升级，美方一步步陷入泥潭，难以自拔。1965年是越战大升级的一年。美国由于在丛林中难以发挥军事优势，便借重空中力量，实行大规模轰炸。杀戮的场面和伤亡的统计天天由电视屏幕从越南传回，激起一片反战呼声，美国舆论自内战后还从未如此对立，国家几乎为之分裂。到1968年大选时，反战派早已占上风，而且普遍认为这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约翰逊不得不放弃竞选连任。

尼克松上台后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体面地从越南撤军。首先，他要使战争越南化，于是提出亚洲人自己治理亚洲的“尼克松主义”。从1969年到1972年，在越美军人数从54万降到6万，但是他又怕美国在越南公开认输会鼓励他的对手。1969年初，他派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理由是越共利用柬埔寨作为攻击南越的基地和供应线。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赶走了中立的西哈努克亲王。1971年4月，美军进入柬埔寨。

轰炸柬埔寨激起了美国国内又一轮反战浪潮，约150万大学生游行示威表示抗议，250个机构不得不暂时关闭，震惊全国的州立肯特大学的惨案就发生在5月4日。6月，前五角大楼雇员向纽约时报记者泄露美国介入越南的秘密文件——《五角大楼文件》，舆论为之大哗。电视上又频频出现美军在越南的暴行，如1968年春在美莱村屠杀平民事件，使更多的美国人相信越战是道义上的错误。当时有3万至4万躲避征兵者逃往国外，部队里出现从未有过的士气低落，甚至还有许多逃兵。越战是美国历史上延续最久、反对最烈、失败最惨的一次战争，付出5.8万人的生命，花费高达3500亿美元。新式武器对付不了越共的游击战，美国被越战全面拖垮，二战后建立的自信彻底丧失。

1972年越共对南越发动春节攻势。尼克松下令报复，轰炸河内、海丰。与此同时，秘密谈判也在加紧进行。到8月，美国撤出全部在越地面部队。1973年1月，越美签订巴黎协议，美国不再坚持北越和美国同时撤离南越。1975年3、4月间，越共发动全面进攻，4月底西贡政府垮台。越南实现统一，西贡易名为胡志明市。


水门事件


尼克松在1962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不少人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但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于1968年又东山再起，受到共和党中间派的青睐，当选为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方面，芝加哥的提名大会开得一团糟，会场内麦卡锡和汉弗莱争夺，会场外学生和警察打斗。汉弗莱靠党组织的力量得到提名。当时惟一能受到黑人、反战派、工会、天主教徒等社会力量信任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他却在参加竞选之初就被暗杀。肯尼迪的遇刺大大增加了尼克松的机会，他战胜汉弗莱和民主党右翼分裂出的独立党候选人华莱士，以“结束战争”的口号赢得了大选。美国当时矛盾尖锐，外有越战和军备竞赛，内有种族冲突、犯罪猖獗、城市贫困化和暴乱，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希望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这些矛盾，尤其是种族问题，使南部传统的民主党开始倒向共和党，白种蓝领工人也将种族关系置于阶级关系之上，转向共和党。尼克松指责约翰逊政府的容忍和放任，他要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出来维护“法律和秩序”。

尼克松生于加州，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二战时在海军服役。1946年尼克松成为众议员，因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任职时对希斯一案的突破有功而成为全国性人物。1950年他当选为参议员，从1952年起担任了8年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尼克松与共和党历来的总统不同，主张强有力的总统权力，认为总统有责任阐明国家的价值和目标，并显示其意志。他执政后任命的4名最高法官都是持保守立场的，遂使原先以沃伦为首的倾向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明显右转。

在经济政策上，尼克松继续了约翰逊的分享财政的做法，于5年中把联邦税收的300个亿拿出来，其中三分之一拨给州，三分之二拨给地方。当时美国经济上最主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因为外国购买美国货越来越多，而能源问题也开始紧迫起来了。在外交上，尼克松重用基辛格，信奉均势理论。他利用中苏分歧，相继访问了北京和苏联。他打破了美国和中国20多年的僵局，在北京公报中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为中国重返联合国打下了基础，此举得到美国国内的广泛支持，而他的反共名声又使他免受国内右派的攻击。

尼克松在外交上的成功使他越发倚仗秘密行动，独断专行的作风日益发展，对民主党多数的国会决议连连使用否决权。尼克松生性多疑，总觉得别人阴谋推翻他，他把自己的白宫班子扩大到肯尼迪时的三倍还多，只对他个人负责，人称帝王式的总统。他还企图利用总统职权搞垮政敌。联邦调查局为了自己的名声，拒绝了他要求的国内窃听，于是尼克松创造了后来颇有名声的白宫“管子工”组织，对批评政府的政敌、记者都监督起来。尼克松的政府被认为是美国最腐败的政府，成员中有40多人受到控告。1973年10月，副总统阿格纽因受贿偷税被判有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犯罪的副总统。其他内阁成员也接二连三地出问题。尼克松本人也有欠税问题，他还动用几百万公款修缮自己的别墅。阿格纽辞职后，尼克松任命杰拉尔德·鲁·福特（1913—）为副总统。

1972年大选时，尼克松本来稳操胜券，尤其是大选前一周，基辛格宣布巴黎谈判已近成功。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虽然深受弱势集团的拥戴，但根本不是尼克松的对手。可是共和党却神秘地派人去民主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饭店窃取文件，并安装窃听器。5名窃贼和2个管子工当场被抓获，其中一人被认出，竟然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安全工作负责人。但是尼克松出面否认此事，故未对竞选结果发生影响。然而掩盖之事被慢慢捅破，《华盛顿邮报》的两名年轻记者紧追不放。事实证明，尼克松至少在事发之后立即得知此事。参议院组成了以欧文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查清大选中的舞弊问题。为了弄清总统的参与程度，他们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谈话的录音资料，因为他们得知尼克松从1971年2月开始将他的一切谈话录音。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由拒绝交出，还命令司法部长将坚持此要求的特别起诉人撤职，弄得司法部正副部长相继辞职抗议。全美国都被激怒，报刊要求尼克松辞职，参议院准备提出弹劾。

1974年3月，联邦大陪审团对尼克松的几位得力助手提出起诉，将尼克松定为“参与阴谋者”。尼克松为争取主动，交出了已经加工过的录音带，其中关键的十几分钟被抹去了。即便如此，录音已足够证明尼克松是掩盖真相的策划人，正是他决意阻挠调查的进行。录音还暴露出尼克松无耻的政客面目，他说话粗鲁，对政治一副玩弄的口气，令国人愤慨。最高法院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有关的一切录音带，录音表明他罪证确凿，并一直在说谎应付调查。国会中两党一致决定以阻挠公正、滥用职权、违背宪法等理由对他进行弹劾。尼克松见形势无可挽回，便于1974年8月9日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惟一的辞职总统。

历时两年之久的水门事件使美国人对政治普遍感到失望。有人评论说，在两百年中，美国总统从不能说谎话的华盛顿堕落到不能说实话的尼克松，居然需要对人们发誓说自己不是骗子。国会也决心削弱总统权力。惟一使有些人感到欣慰的是，美国的宪法还在起作用。

尼克松辞职后由福特继任总统，成为美国第一个未曾经过民选就任的总统。福特出生于密歇根州，1941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学位，二战中也在海军服务过。福特从1948年起就接连13次当选众议员，本人品格无可挑剔。1965年，他成为国会少数派领袖。福特在政治上是中间派，在财政上倾向保守，赞成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国防开支。他在就职演说中告慰民众道“：我们的宪法仍在运作，这里人民在治理国家。”他表示自己不是选举产生的总统，请求大家带着祝福来确认他为总统。

福特在上任一个月内，就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赦免了尼克松在任职期间“已犯下和可能犯下的”一切罪行，使他免于被起诉。为此，他接受了国会的询问，他阐述的理由是尼克松既然已经接受赦免，表明他已经承认有罪。全国应尽快医治水门事件造成的创伤，重新团结起来。但是此举引起国民普遍不满，人们怀疑其中有政治交易，更增加了对华盛顿的不信任，致使1974年的国会选举大大有利于民主党。福特还赦免逃兵，条件是24个月的公众服务，希望能将越战的创伤也同时治愈。

福特任内的1973—1975年是二战后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并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合称为“滞胀”（Stagflation）。政府一开始实行紧缩政策，结果引起30年代以来最糟的衰退，失业率高达12%。于是政府转向开支，又引起高通货膨胀，实在不知如何应对。

福特任内最重要的立法大多与治理政治腐败有关。1974年通过了竞选改革法，限制私人捐款，由联邦出资支持两党竞选人。1976年各州政府纷纷通过阳光法，推行公开政治。出于对情报工作的不信任，国会又建立民众监督局，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进行整顿，使对秘密政治的治理法律化。


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吉米·卡特（1924—）在1976年大选中的胜利仍然是美国选民对华盛顿不信任的反映，卡特最吸引人之处是他为自己建立的一个与华盛顿权势无涉的清白廉洁形象。卡特来自佐治亚州，194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服务于海军核潜艇，后退伍从事企业，1970年当选为佐治亚州长。卡特任州长时反对种族歧视，政治立场相当进步。卡特竞选时以道德为根本，保证不向人民撒谎，并提出改良政府，限制官僚的口号。他利用联邦的基金进行竞选，弥补了民主党资金一贯不如共和党的不足，成为内战后第一个从极南部来的总统，得到南部民主党和北部工业城市的拥护。卡特原名詹姆斯·厄尔·卡特，为表示自己的平民气质，自称吉米·卡特，他在宣誓就职后，别出心裁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步行到白宫。但是卡特不喜欢华盛顿的政客，在与国会合作时难以得心应手。

卡特就职第二天就对一万名逃避服兵役者无条件赦免，结束了越战遗留的创伤。在经济方面，1977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法，计划在1981年达到最低工资每小时3.35美元。1978年通过了税收法。

卡特在外交上一反尼克松的均势理论，谴责不顾道义与极权政府联盟的做法。他提出人道外交，将人权问题视为“外交政策的灵魂”。他签订了巴拿马运河协议，定于2000年将运河主权归还给巴拿马。卡特最大的外交成功是调停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使双方于1978年在白宫签署协议，埃及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为条件换回了在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中失去的土地。1978年底，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初，美苏关系缓和，但是年底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两国关系重又趋于紧张。

美国当时的经济仍处于滞胀状态。卡特先是采用增加支出的办法，结果通货膨胀达到18%，同时保持着高失业率，两者加在一起的“不适指数”（discomfort index）一直居高不下。美国在30年代后人均收入第一次降到大部分欧洲国家之后。

更糟糕的是越来越明显的能源危机。当时美国人口占世界的6%，却消耗了30%的能源，每天消耗石油1600万桶以上，其中一半需要进口，相当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第四次阿以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油价上涨四倍，1978年伊朗革命后，油价又上涨一倍，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石油危机成为棘手问题。此后的几届美国政府都用心解决能源危机，短期目标以节约为主，长期目标以开发其他能源为主，如核能、太阳能、风力等。到80年代初，美国的石油进口已经明显下降。1979年，宾夕法尼亚的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引起人们对核电站的普遍反对，使能源发展转向合成燃料和太阳能。同时，人们对环境污染也越发敏感了，各州相继立法，使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

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任内的另一麻烦。美国一贯支持伊朗国王巴列维，视伊朗为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支柱。1977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拥戴宗教领袖霍梅尼。美国不顾伊朗新政府的警告，接纳了巴列维去美国，武装学生随即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把巴列维交给他们审判，53名美国工作人员成为人质。半年后，美国曾设计了一次大胆的营救计划，牺牲了8名士兵，以失败告终。人质事件拖延了一年多，使美国人感到莫大的耻辱，而卡特的道义外交对此一筹莫展，卡特政府再没能从伊朗人质危机中重新振作起来。

卡特曾召开过一次各界代表的座谈会，讨论美国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卡特认为是美国人民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人民的回答则是人民对政府丧失了信心。美国人在经历了动荡的六七十年代、越战和水门事件后，感到一种普遍的不满，迫切需要变化，需要重新调整社会、肯定自我、树立信心。尤其突出的是中产阶级对福利制度感到不堪重负，他们要求削减税收、削减福利项目，希望社会变得更有秩序。卡特不可能在政策上有太大的变化，而他的自我批判精神也不足以抚慰人心，于是一种新的所谓“理想主义的保守主义”便应运而生，并且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代表——里根。

罗纳德·威·里根（1911—）生于伊利诺伊州，年轻时在好莱坞拍电影，做了28年的演员，拍过几十部影片，但从未达到一流。后来弃影从政，加入共和党。1967年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1976年大选时差点成为候选人。1980年他在70高龄时，以绝对优势击败卡特，当选总统，并且使共和党自从1954年以来第一次在国会的一院占了多数。里根提出大规模压缩政府开支，以平衡联邦收支来解决经济的滞胀问题，政府少管事，放手让企业去干。在他看来，关键是取消那些纯属浪费、并且只会滋长懒惰的福利项目。里根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对“伟大社会”的反拨，甚至是对“新政”的反拨，所以里根的当选亦被称为“里根革命”，是一次削减开支的革命，也是一次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传统的自由派民主党发生了反戈。所谓“后联邦的新时代”就是反对国家的控制一切，缩小联邦政府的干预规模，转向州和地方政府，使政策更能适应各地情况。

里根在就职演说中批评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批评赤字财政是拿美国的未来作抵押。他宣称“：政府并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救星，政府就是问题所在。”政府已经超出需要、过度膨胀，对人民生活造成干预侵扰。他号召国人不分朝野，一起承担责任。他的口号是理想主义和公平竞争的“新开端”，要使全体人民机会平等，还要使美国再度成为世界上自由的典范和希望的灯塔。里根执政后砍掉了350个亿的福利支出，5年内减税7500个亿。为了在外交上重振雄风，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拨出巨额军费，同时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造成赤字空前，远远超过他的前任们。里根帮富人的说法使民主党在1982年的国会选举中获胜。

在里根之后，历届美国政府不分党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福利改革的问题上都更强调个人的责任。1993年，民主党的比尔·克林顿（1946—）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毫不付出就想从政府或从对方得到什么的恶劣习惯，已经到了必须破除的时候了。”新保守主义的势力显然在美国远未过时。

五、合众国50州


众合国概况


美利坚合众国地处北美大陆南部，本土约在北纬25—49度、西经67—124度之间。东起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有墨西哥湾。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只有两个：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美国在本土之外还有两个州和关岛等若干领地及托管地，阿拉斯加是美国第一大州，位于北美西北部加拿大以西，夏威夷是一个位于北太平洋中的岛屿州。美国总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四位。

美国夹在两个大洋之间，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美国的地貌特征是两侧高，中间低，山脉河流大都为南北走向。东部主要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山以东地区是大西洋沿岸平原——美国最早的移民聚居区。从纽约往南，平原逐渐变宽，沿着墨西哥湾的部分达到最宽度，土地也远较北部肥沃。西部山脉主要是宽达1700公里的科迪勒拉山系，它自东往西包括落基山脉、内华达—喀斯喀特山脉和海岸山脉。落基山脉从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墨西哥，是北美最大的河流发源地和分水岭，山以东的河流注入大西洋，山以西的河流流入太平洋。阿巴拉契亚山和落基山之间是广袤的大平原，占国土面积一半。落基山和内华达—喀斯喀特山之间自北往南是哥伦比亚高原、科罗拉多高原和大盆地。内华达—喀斯喀特山和沿着太平洋的海岸山脉之间是一条窄长的谷地——北部名为威特麦特，南部名为加利福尼亚。

大平原上流淌着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它由北向南流入墨西哥湾，全长6262公里，位居世界第三大河。一路汇入密西西比河的主要支流有密苏里河、伊利诺伊河、俄亥俄河、田纳西河和阿肯色河等，它们源流丰沛，使东部水脉连成一片。西部的主要大河有北方的哥伦比亚河和南方流经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有淡水湖群五大湖，其中苏必利安湖面积为82400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湖。其余是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五大湖的三分之二在美国境内，三分之一在加拿大境内。各大湖彼此相通，最后通过圣劳伦斯河流入大西洋。位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间有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西北大盆地上有美国最大的咸水湖大盐湖。

美国地广物博，资源丰富。森林和草场面积各占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还强，用作农田的土地不到五分之一。煤、石油、天然气，以及金、银、铜、铁、锌等矿藏储量也都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地理跨度大，寒带温带热带、海洋大陆等各种气候应有尽有。

美国人口已接近2.5亿，东西沿海地区为人口密集区。全国人口增长率为1%左右，目前每年移民人数约70万。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在中小城市，大城市并不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只有7个，它们依次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费城、圣迭戈和底特律。

美国是移民国家，种族繁多，可以说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人种和民族，现在白人约占全国人口的86%，黑人占11%，其余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亚裔等有色人种。

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亦称哥伦比亚特区，为联邦直辖区，位于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之间的波托马克河边。1790年，华盛顿总统亲自选定这块10平方英里的土地作为首都所在地。法国建筑师皮埃尔·夏尔·朗方受聘为首都进行城市规划，他的设计以国会大厦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个扇面区域。1800年美国首都由费城迁到华盛顿，1812年对英战争中华盛顿遭到焚毁，后被修复。华盛顿的建筑以白色为主，造型庄重，闻名于世的有白宫等联邦政府机构所在地，还有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堂、林肯纪念堂等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建筑。

美国国旗是星条旗，旗帜左上角的50颗白色五角星代表50个州，星区外的13道红白相间的条纹代表建国时的13州。国歌为《星条旗》，由弗朗西斯·斯·基作于1814年，由威尔逊总统于1916年宣布为国歌，参议院于1931年正式通过。


从13州到50州


美国的版图长期处于变化之中，它的西部边境在整个19世纪一直在向西推进。美国扩展疆域的主要途径是移民、购地和战争。首先当然是排挤印第安人，将残余的部落往最贫瘠的土地上驱赶。其次是消除欧洲其他国家在北美的势力，包括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三是对墨西哥发动战争。

殖民时期的移民集中于大西洋沿岸，阿巴拉契亚山脉是13个殖民地共同的西部屏障。在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前后，殖民地人民已经开始向西进入阿巴拉契亚山区，主要是为了进行毛皮交易和土地投机。1763年英国战胜法国后，英王为了安抚印第安人，宣告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土地归印第安人所有，成为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不满的理由之一。当时土地兼并程度正在提高，小农处境恶化，急于向西拓展，他们无视英王禁令，继续越山占地。

独立战争后，北美13个殖民地成为13个州，它们加入联邦的顺序依次为特拉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佐治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马里兰、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弗吉尼亚、纽约、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从这13州中后来又分出了3个州：佛蒙特（1791）、缅因（1820）和西弗吉尼亚（1863）。

英美在178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中规定，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归美国所有，于是建国后便有了西北领地。1787年，美国在以前几个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深远的《西北条例》，全面阐明了联邦政府的公共土地政策，确立了从领地到准州到州的建州模式。其中最先建州的是肯塔基和田纳西，它们以完全平等的地位加入联邦。

1803年，拿破仑出乎意料地以每英亩3美分、总共1500万美元的廉价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卖给了美国，这片名为“路易斯安那”的购地使美国疆域增加了一倍，并完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路易斯安那购地的西南界线并不十分明确，大致在落基山和墨西哥湾，这就给美国进一步吞并得克萨斯提供了可利用的借口。路易斯安那购地现占美国大陆面积的三分之一，提供了13个州的全部或大部分领地。

1806年，杰斐逊批准修建通往西部的国道，它东起马里兰的坎伯兰，途经西弗吉尼亚的惠林和俄亥俄的哥伦布，最后到达伊利诺伊的范达利亚，这条“坎伯兰大道”全长834英里，为美国向西殖民创造了条件，从此大篷车载着东部移民源源不断地向西迁移。

争夺对西部的控制是美国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4）的重要目标，战后英国的势力退到了大湖以北，而美国则出现了第一次向西推进的大移民潮，以后每隔二三十年便向西推进一个州。北方依次建立了禁止蓄奴的自由州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密歇根、艾奥瓦、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南方依次建立了蓄奴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密苏里，至此双方各有12州。到1840年，西部人口已将近全国人口的一半。

1819年，西班牙面对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决意退出佛罗里达，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给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已经陆续占有了西佛罗里达。1845年，佛罗里达以蓄奴州加入联邦。

1821年，墨西哥独立，得克萨斯成为它的一个省。1830年，墨西哥开始禁止美国人前往定居，引起占当地移民大多数的美国人的强烈不满。1836年，他们策划独立，要求加入美国，引起两国纠纷。1845年美国兼并得克萨斯，随之而来的是对墨西哥的战争。1848年美国作为战胜国，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强迫墨西哥割让几近一半的领土。这片土地成为以后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5个州的所在地。

1842年，美加协议解决缅因边界，美国获得7000平方英里的北端土地。在此期间，美国又获得了太平洋西北部称为俄勒冈的地区。1818年时英美商定该地为共管区，可是到了1844年总统竞选时，美国以战争相威胁，提出以北纬54度40分为界。两国最后于1846年协议解决争端，将边界划在北纬49度，使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由东向西直线延伸到太平洋。美国在这里建立了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等州。至此，美国的领土扩张大致完毕，实现了从海洋到海洋的“显然天命”。

然而，大片新领土的获得只是引发了自由州和蓄奴州新的一轮冲突，双方在堪萨斯大打出手，终于引向内战的爆发。内战后，西进障碍消除，美国在西部大地上从内布拉斯加（1867）一路建州到亚利桑那（1912），完成了本土的48个州。

1856年，俄国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战败后，主动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于1867年成交，当时国内反对者嘲讽说是买了一个大冰柜。1900年，美国将夏威夷从王国变成美国属地。1959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先后加入联邦，美国从最初的13州发展到了目前的50州。这50州按照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又传统地归入东北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四大区域。


东北部


美国的东北部包括新英格兰6个州和大西洋沿岸中部5个州，总面积加起来比得克萨斯还小得多，然而这11个州对美国的历史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8世纪这里是最激进的独立先锋，19世纪上半叶这里是美国工业革命的策源地，南北战争时这里是最坚定的联邦州。“扬基”一词在世界上泛指美国人，而在美国则特指东北部人，可见他们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东北部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城市化程度高，一直是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著名的常青藤名牌大学都集中于此。东北部从一开始就是移民的进口处，同时又向西部输送国内移民，将这里的美国特点带到西部各地。长期以来，东北部被视为美国最发达的地区，美国既定秩序的象征。

新英格兰地处美国东北端，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不适宜耕作，自然资源主要是森林和海岸。清教影响在此有悠久历史，政治上具有明显的独立自治传统。新英格兰南区有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三州，北区有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缅因三州。

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可以说是新英格兰的源头，也依然是这里最重要的州，别号海湾州。第一批英国清教徒移民到此，成功地在普利茅斯和波士顿建立了最早的两个清教移民点，他们以清教理想和伦理为美国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独立战争时，马萨诸塞是反英基地，发生了引发革命的波士顿大屠杀和茶叶党事件，在列克星敦打响了第一枪。19世纪上半叶，爱默生等领导的超验主义运动以康科德为中心，对美国民族文化精神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使马萨诸塞东部成为美国最有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胜地。

马萨诸塞的首府波士顿是新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城市，颇有欧洲风味，有“美国雅典”之称。沿着市内的“自由之路”可以重温独立战争开始的历史。19世纪时波士顿的工业相当发达，本世纪初经济曾一度衰退，现在通过电子工业等高科技已出现复兴，保持了新英格兰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波士顿倚仗的是高度的文化教育和对知识的重视，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许多高等学府。

康涅狄格（Connecticut）始建于17世纪30年代，以托马斯·胡克牧师为首的一批移民为了逃避马萨诸塞的专制神权统治，到此开辟新的定居点。1638年，他们便通过了新大陆的第一个宪法，故康州也称为“宪法州”。

康涅狄格人具有明显的扬基特点，善于发明创造，马克·吐温曾写小说《亚瑟王朝中的康涅狄格扬基》，将康州人作为扬基的代表。康州虽小，但工业化很早，轧棉机、标准化互换部件等都在此发明，生产的喷气发动机、直升飞机、核潜艇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素有“美国兵工厂”之称。

康涅狄格州的首府是哈特福德，这里是保险业之都，聚集了几十家保险公司。纽黑文也曾是并列的州首府，它是个重要港口，也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

罗得岛（Rhode Island）是全美面积最小的州，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岛。1636年，罗杰·威廉斯牧师因观点不同，被马萨诸塞清教领袖驱逐出境后到此落户。由于威廉斯不承认英王对北美土地拥有产权，所以他向印第安人买地建立了罗得岛移民区，在这里最早实现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罗得岛在《独立宣言》发表前两个月便宣布对英独立，每到7月4日，在这个最小的州要举行全国规模最大的国庆游行。罗得岛是工厂制度的发源地，工业化程度高。早年的对华贸易和捕鲸业很发达，它还以首饰银器闻名于世。

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原意为“上帝保佑”，是新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也是海港和旅游胜地。布朗大学设在这里。位于罗得岛南端的新港也曾并列为首府，它也是由从马萨诸塞逃来的人创立的。新港是个海港，也是海军和海军学院所在地，海上风光绮丽。在内战后的镀金时代，富豪们纷纷到此修建夏宫，这里成了美国最豪华的住宅区，俗称“社交界400家”就是由于这里一位夫人的舞厅只能容纳400人而得名的，这些宫殿般的大房子至今还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是新英格兰北部的三个州中的一个，建州最早。“不自由毋宁死”是该州的箴言。这里到处是山川湖泊，花岗岩的山，清澈湍急的河流是本州人的骄傲，6288英尺高的华盛顿峰是美国东北的最高峰。由于地形不适合农业，新罕布什尔很早就利用丰富的水力资源进行工业革命，本州最大的城市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在1920年代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厂。此外，这里的旅游业和伐木业也很发达。二战后，新罕布什尔向高科技发展，州南端的金三角和马萨诸塞连成一片，成为新英格兰的工业中心。在发展电子、化学和机械工业的同时，也很注意环境保护。新罕布什尔在政治上保持镇议会地方自治的传统，首府是康科德。

佛蒙特（Vermont）这块土地，新罕布什尔和纽约都曾对之提出过要求，革命战争时新罕布什尔放弃了这一要求，但纽约仍坚持。为此，佛蒙特人宣布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还制定了当时最进步的宪法，彻底禁止奴隶制，实行成年男子的普选。1790年，佛蒙特和纽约的矛盾解决，于第二年加入联邦。佛蒙特在政治上一贯倾向进步，他们也是典型的扬基风格，清教加尔文派的传统比较强，尊重自己的独立，也尊重别人的独立。内战时期，佛蒙特在人力财力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维护了他们珍惜的自由和联邦。

佛蒙特是田园之乡，草地森林，风光优美，河谷肥沃，具有农业传统。现在也发展电子工业，滑雪和旅游业。他们决不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当地的秀丽景色。佛蒙特政府廉洁，基层民主，首府是蒙彼利埃。

缅因（Maine）独占美国东北之隅，是新英格兰最大的州。17世纪时，这里是马萨诸塞的殖民地，1820年正式加入联邦。缅因的北部边界曾有争议，1842年与加拿大划定后，向北扩大了不少。缅因地处边远，生活一直比较闭塞，有点与世隔绝，小镇风貌保持得很好。缅因境内五分之四是森林，有“美国的瑞士”之称，因而伐木业、造纸业都很发达。同时缅因海岸线很长，海产丰富，盛产龙虾，食品、造船也有传统。但总的说来，缅因的经济还不太发展，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32年，缅因的首府由本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迁到奥古斯塔。

大西洋沿岸中部共有5个州。与新英格兰相比，这个地区从殖民时期开始就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元。这里的土地也更肥沃、资源更丰富，18世纪时就在贸易和制造业方面超过了新英格兰。这里东临大西洋，西接大湖，自从1825年伊利运河通航后，就成了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纽约港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地位在美国大城市中一直遥遥领先。以后陆续修建的铁路和公路又把从东北到西南的400多英里的地区连成一个城市带，俗称波士华盛（Boswash波士顿至华盛顿），向西又和大湖区城市相连，成为美国的都市工业中心。

纽约州（New York）是全美最有影响的州之一，州人口占全国第二。阿巴拉契亚山从州内穿过，州的北部和南部均为高地，中部是谷地，大湖区沿岸平原上有一连串的城市，南端为纽约市和长岛，哈得孙河从这里注入大西洋。纽约是惟一连接大西洋和大湖的州。1784年，乔治·华盛顿曾预言纽约将成为“帝国之所在”，于是纽约得名“帝国州”。州府是奥尔巴尼，它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是个重要城市，在此召开过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再往西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西部”，距离伊利河畔的布法罗不远就是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

纽约市是美国第一大都市，也是世界性大都市。在商业、工业、金融、贸易、交通、服务、出版、新闻、文化、时尚等各方面，纽约都开美国之先河。1626年荷兰人在此建立最早的殖民点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割让给英国的约克公爵，重新命名为新约克（即纽约）。纽约市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美国最繁荣的港口、最主要的入关城市、美国的门户。港口耸立着自由女神像，这是1886年为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法国送来的礼物，其底部为移民博物馆。曼哈顿为纽约市中心，那里的华尔街是世界的货币金融中心。其余如百老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国总部、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世界贸易中心、中央公园、格林威治村、哈莱姆等都是游览胜地。纽约是以洛克菲勒为首的美国百万富翁的聚居地，也是大量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者的求生之处，贫富悬殊，十分庞杂。70年代初由于工商企业的搬出，纽约市收入减少，而接受救济者甚多，出现财政危机。80年代初发展以信息为基础的尖端技术后，重新迎来了经济繁荣，只是曼哈顿越来越阔，穷的地方则依然贫穷。

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也是英国人于1664年从荷兰人手中得到的。1681年，英王查理二世作为还债，将特许状授予威廉·宾恩，遂命名为宾夕法尼亚，意为“宾恩森林”。1682年宾恩到此，决意为他的贵格会教友们建立一块自由的天地。他实行代议制政府，制定保证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法律，与印第安人和睦相处。由于地处南北之间，这里很快发展成重要的殖民地和文化中心，两次大陆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宾州的大部分为阿巴拉契亚山地和高地，东南部是平原。19世纪的宾州是美国第一流的工业州，钢铁、煤炭、铁路都处于领先地位。1859年，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在这里喷出石油。由于工业化程度高，所以工会的力量也很强，是美国早期劳资冲突的高发地。宾州仍存在教友派的影响，与清教徒相比，他们不尚知识而更尚良心和感情，在反奴隶制和反越战中都是最坚决的。因为工业老化，现代工业少，宾州人口现已降为全国第五，正在努力实现地方自助。

宾州的首府是哈里斯堡，但最大的城市是费城。费城位于特拉华河与丘尔基尔河的交汇处，全名是费拉德尔菲亚，为“兄弟友爱”之意。这里除了开过两次大陆会议外，也是重要的制宪会议的地点、合众国最初十年的首都。这里有著名的发表独立宣言的独立宫，陈列着据说当时敲响过的自由钟，还有费城交响乐团和宾州大学。费城是宾州的金融和工商业中心，西部的匹兹堡是钢铁中心。

新泽西（New Jersey）地处哈得孙河和特拉华河之间，是美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州，这主要是因为它夹在纽约和费城两大都市之间，几十万在那里上班的人把家安在新泽西。通过林肯隧道和荷兰隧道，新泽西和曼哈顿直接相连，其实它的一角已经是纽约市的核心部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桥又将它和费城连成一片。新泽西的西北是山区，南部为平原，东北是城市带。州的别名叫花园州，因为那里的农渔业都很发达。1664年这里成为英国殖民地，约克公爵把它送给两名宠臣，于是和纽约分开。但是在1783年以前，新泽西和纽约一直由同一总督管理。

新泽西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许多大公司将总部设在这里，引来大批白领阶层。新泽西的科研领先，化工制品有名。从1790年起，特伦顿就是新泽西的首府。它是交通工业的中心，生产钢丝绳和瓷器。新泽西最大的城市是纽瓦克，也是交通要道和工商业中心。新泽西最重要的大学有普林斯顿大学和州立拉特格斯大学。大西洋沿岸多沙滩，是旅游胜地。1976年，新泽西决定在大西洋城将赌博合法化，现在大西洋城已超过了西部赌城拉斯维加斯，每年给新泽西带来50个亿的税收，但是犯罪率的升高和道德的下降使很多新泽西人感到耻辱。

特拉华（Delaware）的面积在美国倒数第二，人口倒数第三。它的北部地势高，南部多沼泽低地，特拉华湾有良港和沙滩。1704年，特拉华从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分出，成为英王直辖殖民地。它是第一个自称“州”的殖民地，也是第一个批准联邦宪法的州。作为南北边界州，内战时它站在联邦一边。州的首府是多佛。

特拉华也称杜邦王国，1800年法国小贵族杜邦到此，在威尔明顿以制造炸药起家，每次战争都使他家产倍增。杜邦公司现已转向化学工业产品，产值占全州产值的五分之一还强。杜邦公司控制了银行，对州的立法机构也很有影响，因此特拉华一直实行宽宏的公司法，于是美国500家最大公司中的过半数以及数千家小公司在这个小州设立法律上的总公司，银行业也因此领先。

马里兰（Maryland）也是一个南北边界州。位于切萨皮克海湾两岸，由大桥相连。它的西部是丘陵山地，东部是海湾低地。东部发展工业，南方发展农业和渔业。1632年，查理一世将这里赐给了巴尔的摩勋爵，并以王后玛丽的名字将它命名。勋爵属于信奉天主教的卡尔弗特家族，所以从1633年起，他就使马里兰成为第一个允许宗教自由的殖民地。独立战争中马里兰人民作战英勇，华盛顿赞许地称该州为“老牌州”，从此成为别名。殖民地时期这里种植烟草，故有蓄奴历史。马里兰和宾州的边界即为著名的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梅森—狄克逊线”。如果马里兰归向南方，首都华盛顿将会成为孤岛一个，所以林肯从战争一开始便对它实行军管，置于联邦控制之下。

马里兰的首府是安纳波利斯，那里有海军军事学院。马里兰最大的城市是巴尔的摩，其人口占全州的一半。这里是重要港口，也是工商业中心，钢铁、外贸、海鲜都很有名。1830年，从巴尔的摩至俄亥俄铺设了美国第一条铁路。马里兰也是许多联邦机构的所在地，联邦政府是这里最大的雇主。还有著名的总统休息地戴维营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南方


南方传统上指内战时脱离联邦组成同盟的11个州，以及3个边界州。密苏里虽然也是边界州，也曾蓄奴，但它在文化上更属于中西部。在这14个州中，只有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4个州属于最早独立的13州。南方从地理上可分为高地和低地，高地指北方山区，即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低地是高地的外圈，从弗吉尼亚岛沿着大西洋、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到得克萨斯的沿海平原。

从詹姆斯敦开始，南方的早期移民主要从英国迁来，并且是出于经济考虑而非宗教或政治原因。这里的土地气候适合种植烟草、水稻、甘蔗和棉花，形成了种植园经济和蓄奴制。美国独立后规定，密西西比河以东不禁止奴隶制。南方由于自然条件和利润的驱使，坚持扩展奴隶制的立场，并越来越局限于单一的棉花作物。内战后南方一蹶不振达百年之久，仍然以落后的农业为主，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当缓慢，种族主义也是南方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方才迎来了内战后变化最大的时期。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农作物多样化，工业发展了，城市化程度也提高了。由于这里是阳光地带的东半部，还吸引来大批国内移民。在民权运动的强大冲击下，南方的种族关系也有了本质的改变，黑人在社会中有了更多的参与权，南方终于不仅在法律上，也在实际上重新加入了联邦。但是与全国相比，南方总的说来教育比较弱，宗教相对强，多元化程度次，政治态度相对保守。

弗吉尼亚（Virginia）在美国各州中历史最为悠久，始于1607年的詹姆斯敦，因此别号老自治领。弗吉尼亚的东部是海岸平原，西南是高地，与阿巴拉契亚山相接，那里的坎伯兰山口是早期西进的通道。弗吉尼亚长期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种植园主以英国乡绅为榜样管理自己的庄园，并以恩主的态度为人处世。这里是美国殖民时期乃至后来最讲究等级的社会，产生了许多名门望族。他们也实行代议制民主，信奉独立、人权、建国和州权。弗吉尼亚为美国革命输送了许多领袖，美国最早的5位总统中除了当过一任的约翰·亚当斯外，其余4位都来自弗吉尼亚，总共执政32年，人称“弗吉尼亚王朝”，这对美国正在定型的政治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华盛顿的芒特弗农和杰斐逊的蒙蒂塞洛至今是人们瞻仰的伟人故居。

可是到了19世纪，弗吉尼亚因奴隶制的束缚，一直在走下坡路。在内战期间，这里由于地处南方同盟的前哨，成为损失惨重的主战场，西部还独立出去成立了西弗吉尼亚州。战后弗吉尼亚和南方其他州一样，种族关系紧张，白人当政者以人头税、识字测验等方式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州里60年的民主党一党制，社会停滞不前。社会上的等级分明也使许多人得不到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直到新政和二战以后，弗吉尼亚的社会才逐渐开放，经济趋向多样化，制造业发展起来，人口也开始增长。

自1779年起，弗吉尼亚的首府由威廉斯堡迁到里士满，该市一向有烟草首都之称。内战时，里士满是同盟的首府。1977年，这里选出了第一位黑人市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里士满的西面是夏洛茨维尔，那里有杰斐逊亲自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最大的城市是诺福克，是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

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原为弗吉尼亚西部的40个县，因1861年弗吉尼亚参加南方同盟，西部40个县宣布独立，效忠联邦。1863年它们作为独立的州正式加入联邦。这里原是弗吉尼亚的边远地区，文化上和俄亥俄更为接近，主要经营毛皮贸易。其地形三分之二为阿巴拉契亚山高原，别称山地州，很少平地，交通不便，农业也不多。但这里是美国著名的产煤州，生产的煤炭占全国四分之一还强。煤矿的发展记录着一部煤矿工人的斗争史，1890年，美国联合煤矿工会在此成立。20世纪初，这里举行过好几次罢工运动，由于矿工们的努力，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煤矿的卫生法和安全法。

西弗吉尼亚的首府是查尔斯顿，这里很早就打出盐井，是盐业中心。惠林也是本州的重要城市，工业中心，曾经当过首府。正是在惠林，新弗吉尼亚人决定成立自己的新州。

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历史悠久。1587年，英国的瓦尔特·罗利爵士曾派人到现在以他命名的州府罗利一带登陆，可是当回国取给养的人三年后回到那里时，却发现整个殖民地消失得无影无踪。1629年，英王查理一世颁发该地的特许状，首次使用“卡罗来纳”一词。到该世纪50年代左右，弗吉尼亚的人开始移居到此。1663年，查理二世的特许状将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分开，但仍由后者管理，1729年成为英国皇家领地。北卡罗来纳的地形是东部平原逐渐向西升高为山地，那里居住着很多印第安人。西部的大烟雾山是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最高峰。

在1980年的统计中，北卡罗来纳的人口已升至全国第十，成为一个超级大州。它传统工业中最有名的是松油，现在的三大工业是烟草、纺织和家具。它是全国最大的烟草州，占总产量的40%以上。纺织品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皮德蒙特一带有好几个城市，包括该州第一大城市夏洛特，这里曾是黄金产地。北卡罗来纳可以说是南方自由色彩最浓的一个州，但由于居住分散，相对封闭，这个蓝领工人州仍然是个贫穷的工业州，工人工资低，工会组织率低，人均在狱人数全国第一。二战以后，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形成了一个研究三角公园，促进了该州的科研和经济发展。

田纳西（Tennessee）在印第安语中意为“大弯”，田纳西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因此州内多湖泊，有南方大湖区之称。田纳西呈扁长方形，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是高山河谷，远离城市。中部是蓝草地带，西部是冲积平原。田纳西是美国早期西进的出发点，1784年这里曾成立独立的富兰克林州，延续三年之久，1796年正式加入联邦。1933年新政时期，这里建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对这一带的工农业起到了极好的推动作用，再加上这里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田纳西成为东南部最大的工业混合体。

田纳西的首府是纳什维尔，是本州工业、教育、艺术、贸易、金融的中心，还以乡村音乐闻名于世。孟菲斯是田纳西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硬木材和棉花交易的中心。田纳西是南方圣经地带中心，它的种族矛盾由来已久，普拉斯基是三K党的故乡，1867年在此正式成立，三年后被迫解散，转入秘密活动。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肯塔基（Kentucky）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边疆地区，殖民地的一个土地公司以苛刻的条件从印第安人手中占据了这片土地。它成为拓荒者的西部伊甸园，出过像丹尼尔·布恩这样传说中的英雄。1792年，肯塔基从弗吉尼亚分出，成为阿勒格尼山以西的第一个州。这里东部和中部是山地，西部是丘陵平原，属于蓝草地带，所以别名牧草州，是养马的好地方，三百多个养马场里共有20万匹马。肯塔基既有中西部的工业，又有南方的烟草，它的几大支柱产业是烟草、煤、波旁威士忌和良种马。它的煤产量仅次于西弗吉尼亚，烟草仅次于北卡罗来纳，这里一年一次的赛马会全国闻名。内战时期，这里南北两派势均力敌，成人伤亡达半，引起家族间的仇杀延续了世世代代。总的说来，肯塔基的专业人员的就职机会还是比较少，因而人均收入在全国属于最后几位。北部俄亥俄河一带是工业区，东部则是贫困的象征，全靠伐木、捕猎和采煤，山区文盲多，文化闭塞。

肯塔基的首府是法兰克福，有少量电子、服装和酿酒工业。州内最大的城市是俄亥俄河畔的路易斯维尔，那里是个重要的水陆联运点，有工业，还举行赛马会。

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于1735年和北卡罗来纳分开，1815年正式勘定边界。它从地理上一般分为内地和低地，内地指西部皮德蒙特高原地带，低地是东部沼泽化的沿海平原，所以这里也叫沼泽州。18世纪中，南卡罗来纳称得上最发达的殖民地，盛产烟草、水稻和棉花，经济特点是单一作物和奴隶劳动，由此形成社会等级分明。讲究贵族气派的南卡罗来纳人是州权的狂热鼓吹者，内战时他们第一个退出联邦，在萨姆特堡打响了第一枪。战后他们还是久久纠缠于种族问题，导致社会停滞不前。1947年，南卡罗来纳成为惟一一个只有白人参加预选的州，也成了南方僵化的化身。60年代后，这里逐渐开明起来，以低工资、减税等方法吸引国内外投资，取得一定效果。现在这里的经济从偏重旧式纺织发展到化纤、毛纺、造纸等多样化的工业，大量的军事设施也对经济起了推动作用。

南卡罗来纳的首府是哥伦比亚，它是个金融和教育中心，设有南卡罗来纳大学。但本州最有名的城市是查尔斯顿，被称为南方的圣地。它建于1670年，南卡罗来纳正是从这里开始开拓。革命时期，它是南方最重要的港口和城市。从1820年起，这里的黑人就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致使白人越发保守，查尔斯顿至今保留着许多历史古迹供游人瞻仰。

佐治亚（Georgia）是英王乔治二世于1732年特许开拓的，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1733年，英国佐治亚公司派奥格尔索普将军带领125名移民到如今的海港萨凡纳，其中不少来自债务监狱，他们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带慈善性质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结果成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最大州，人称南方帝国州。佐治亚的北部是阿巴拉契亚山区，中部是山岳高原的红土带，也称黑人地带，东南部是冲积平原。全州森林覆盖面将近70%。佐治亚的农业一向以棉花烟草为首，还有花生、桃子、家禽业。但在南方各州中，它的工业算得上发达，称为南方扬基。但活跃的主要是城市和郊区，农业小城镇仍然比较滞后。

佐治亚的首府是亚特兰大，它不仅是州里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都市。在19世纪30年代，这里就修建了第一条铁路。1860年，三条铁路线在此汇合，成为东南部内陆交通枢纽。亚特兰大地处战略要津，内战中大部分被焚毁，但是20世纪后，它在新南方运动中又重新崛起，成为经济、政治、金融、文化、传媒和交通的中心，美国500家大公司中有431家在此设有办事处。发源于此的可口可乐公司一年利润60亿，还有汽车、飞机、化工、钢铁等工业。它有着最忙碌的机场，设有许多联邦政府在南方的办事机构。60年代，它是民权运动的中心，亚特兰大大学是全世界最大的黑人教育机构。

佛罗里达（Florida）于1512年被西班牙人彭斯·德·里昂“发现”，称之为佛罗里达，意为“花”，故称“花州”，也叫“阳光州”。它是一个向南延伸300英里的半岛，隔着佛罗里达海峡与古巴相望。除了北部是红土山岳，佛罗里达地势平坦低洼，多沼泽，州内有湖泊三万多个。1565年，西班牙人在圣奥古斯丁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居住点。1821年美国购得此地，1845年加入联邦。佛罗里达处于阳光地带，盛产柑橘蔬菜，此外还有农林加工和磷矿开采。佛罗里达的人口构成相当庞杂，主要以集团区分。首先是老龄集团，大批退休金领取者在此安享晚年。其次是古巴流亡者，还有黑人和墨西哥人。各集团内部的认同超过对佛罗里达的认同。

佛罗里达的首府是西北部山区的塔拉哈西，但它最有名的城市无疑是迈阿密。19世纪80年代迈阿密开始发展铁路和旅馆，1920年代又经历了一次疯狂的土地投机。50年代后发展尤为迅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会议中心、金融中心。它是北美和南美间的交通枢纽，一年四季的旅游度假胜地，一年中吸引的外国游客相当于全美各地的两倍。由于地处要津，这里毒品走私猖獗，也被称为美国的凶杀首都。佛罗里达著名的还有1971年在奥兰多建成的迪斯尼世界，以及发射第一艘登月飞船的肯尼迪宇航中心。

亚拉巴马（Alabama）原为法国殖民地，1763年转到英国手中。1814年安德鲁·杰克逊率部攻占此地，赶走印第安人，1819年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它的东北部是丘陵，居民主要是自耕农。中部和南部为黑土带的冲积平原，盛产棉花、大豆、玉米，畜牧业也较发达。全州森林覆盖面为65%，锯木造纸也相应发展。东北部煤铁矿藏丰富，内战后伯明翰成为南方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也是亚拉巴马最大的城市。亨茨维尔还有一个联邦的兵工厂和宇航研究中心。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供电推动了亚拉巴马的工业化，使之成为南方的中西部，但它在高科技、服务、教育方面还比较落后。

亚拉巴马地处南方同盟的中心，首府为蒙哥马利，内战时是同盟政府的所在地，现在是个农贸中心和空军基地。亚拉巴马在种族问题上一贯紧张，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直到70年代，亚拉巴马才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1979年伯明翰选出了第一位黑人市长。

密西西比（Mississippi）在印第安语中意为“大河”，美国于1803年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从法国获得，1817年加入联邦。它的东北部是丘陵，但境内大部分是河谷平原和三角洲地带。密西西比一向是棉花产地，内战前曾经是全美第五富州，内战后沦落到最穷的州，窘况延续了一个世纪。1936年密西西比州开始了以工业平衡农业的计划，收到一定成效。1939年这里发现了石油，于是发展了化工工业，1966年工业人口终于超过了农业人口。密西西比的南端沿海有一串小城市，也是旅游胜地。它的首府是杰克逊，梅里迪安是本州东部最大的城市。

密西西比长期沉溺于对内战的回忆之中，顽固地坚持公开而野蛮的白人种族主义，拒不接受任何新思想和改革。1890年，这里率先制定出后来普及南方的限制黑人选举的法律，并且在各州私刑排名表上占第一。密西西比的保守落后、封闭贫困使它一直在失去人口，人均收入落在全国最后，文化教育也极其落后，产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文盲。密西西比是黑人比例最高的一个州，占35%。由于外力的强烈冲击，密西西比才终于在60年代结束了种族隔离，80年代初，州议员中黑人占了10%，在种族一体化上有了明显的进步。

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原为法国殖民地，1682年法国探险家拉萨尔到此，以法王路易十四之名命名，1699年开始建殖民地，几经易手后于1803年作为路易斯安那购地的一部分归属美国。建州后于1812年加入联邦，该州的东部曾是西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包括了整个密西西比河入海口的三角洲，州内河流成网，多湖泊沼泽。由于水位低，必须修建堤道，以防飓风海啸的袭击。州的西北有森林，墨西哥湾沿海平原盛产甘蔗、水稻和棉花。内战后路易斯安那一直处于贫穷落后，自从1940年代发现石油天然气后，经济有所发展，主要是石油化工，占税收的40%，海上井台多达数千。此外，还有硫酸、卡车和制盐等工业。

路易斯安那的州府是巴吞鲁日，是个深水港和工业城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也在那里。全州最大和最享盛名的城市是新奥尔良，它初建于1718年，1840年后成为美国第三大城市，现已被休斯敦所取代。这里是内河和海运的重要港口，也是南方的一个金融商业中心。新奥尔良法裔和西裔都占很大比例，法国文化传统甚浓，有拉丁孤岛之称，其老区内还讲着法语，法国菜肴、爵士乐和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是该市的特色。

阿肯色（Arkansas）是一个从南方过渡到西部的州，1819年脱离密苏里成立单独的州，1836年加入联邦。它的东部地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带冲积平原，是旧南方的一部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产棉花、水稻、大豆。西北部有三分之一是丘陵山地，原始贫穷，更为落后，保留着几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南部是牧场和油井。阿肯色的工业以石油为主，铝矾土产量全国第一。这里的温泉很有名，设有疗养院和温泉公园。种族主义和经济落后是阿肯色的顽症，1957年州府小石城发生的对种族一体化的抵制是该州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直到60年代中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当州长后，阿肯色才慢慢变得开放起来，吸引到州外的企业投资。但阿肯色在各州中仍然属于农村人口比例最高，最穷，学校教育质量最差的。

得克萨斯（Texas）是美国本土上面积最大的州，仅次于阿拉斯加，人口则为第三大州。得克萨斯在历史上换过六面旗帜：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得克萨斯共和国、南部同盟和美国的国旗。1718年西班牙人首先建立圣安东尼奥，1821年墨西哥独立当年，奥斯丁在墨西哥政府同意后，建立了第一个美国人定居点，有近三万人移居过来，有的还带来了奴隶和南方传统。1839年，得克萨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总统是休斯敦。1845年加入联邦。由于它的独立历史，别名孤星州。该州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间有个断层将全州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沿海为平原，海湾风景。东北部是松林地带，西部是草原和高平原，最西部的三角是沙漠。

得克萨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1930年代发现石油，其蕴藏量和天然气、硫磺一样，均居国内首位，还有煤、盐、铀等矿藏。它的工业包括石油化工、钢铁、棉纺、汽车、造船、宇航等。农业、渔业、畜牧业都很发达，西部仍有真正的牛仔在放牧美国最大的牛群。州的首府是奥斯汀，是得克萨斯大学的所在地。最大的城市是休斯敦，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基地、第三大深水港，有许多大学，文艺团体及国家宇航局的航天中心。达拉斯是州的第二大城市，是金融、商业和军火工业的中心。得克萨斯没有老南方封闭贫穷的综合症，当年白手起家的边疆精神表现为如今的企业开拓精神，这里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法律倾向企业，税低，服务业差，许多人不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穷人。

俄克拉何马（Oklahoma）是美国最年轻的州之一，于1907年加入联邦，排行第46，别号“抢先州”。19世纪上半叶，五个已经被“文明”到一定程度的印第安部落被旧南方逼到这里，一路上受尽苦难，人口损失惨重，一万五千人的彻罗基族人死去四千，被称为“血泪之路”。杰克逊政府许诺，只要青草不枯流水不止，这里永远是印第安人的领地，白人不得侵犯。1866年，一位印第安酋长将此地叫作俄克拉何马，意为红种人。但是1889年时，出于各种因素，政府又让白人来开拓，于是出现了美国边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幕：4月22日中午一声枪响，准备就绪的抢地者驾着各种车辆去占地，日落时分，已经全部占满，平地上冒出了一个两万人口的俄克拉何马城。到1960年代，东部迁来的五个文明部落已经和西部大平原的部落联合起来，现在约有17万人，在各州的印第安人数中位居第二。他们还有自己的印第安城，保留着传统的村落，每年夏天都要表演一次“血泪之路”的大迁徙。

俄克拉何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是密西西比流域向大平原过渡的州。传统的经济主要是以小麦为主的农业和以肉牛为主的畜牧业。石油、天然气和氦的蕴藏量也很丰富。世纪之交时这里发现石油后，州议会大厦旁都竖起了油井架。工业开始发展，经济增长时快时慢，受制于石油价格的起落。州的首府是俄克拉何马城，另一个有规模的城市是有大片油田的塔尔萨，20世纪初这里就进行了开采，曾有世界油都之称。


中西部


中西部最早大多由法国人开拓，1763年落到英国人手中，1783年后成为美国西北领土的北部，也就是美国最初所说的西部。它的北方是水源丰沛的大湖区，它的西部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现在大湖区称为工业中西部，密西西比河两岸称为农业中西部。

中西部是建国初国内移民汇集之处，在这里拓疆者们首次将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沿岸和南方的不同文化交融成一种独特的美国文化，欧洲移民潮的到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传统，使之成为美国理想的体现。这里的人民在强烈的爱国心、家族观念、财产观念、道德观念、民主精神以及对政府的怀疑等诸方面，都可以说最能代表美国的边疆精神。

19世纪中，中西部生产的粮食和牲畜已经进入东北大市场。内战中这里坚决维护联邦，反对奴隶制，产生了共和党和林肯总统。内战后这里发展成世界上著名的重工业基地，并开始开发农业中西部，对大草原和大平原进行改造，使之成为高产农田，从内布拉斯加到俄亥俄中部形成了一条宽广的“玉米带”。20世纪初，汽车工业在此诞生，四大汽车公司聚集在密歇根这个汽车州，把全美国送上了轮子。当时这里也是进步运动的中心，有组织的农民抗议和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早在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就正式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改革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这样的州始终保持着政治的民主和开明。在1980年代的工业城市复兴中，底特律、克利夫兰等中西部城市面对衰退和竞争表现出了顽强的奋斗精神。随着50年代后粮食进入国际市场，中西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孤立主义倾向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俄亥俄（Ohio）因其东南界的俄亥俄河而得名，它三面临水，交通便利，是中西部最早开拓的州，也曾是美国西部的代表，产生过多位总统。俄亥俄包括东部高原、湖岸平原和中央平原三个部分。它的东北部高度工业化，是芝加哥—匹兹堡工业带的一部分。它的东南山区比较贫困，中部则是中西部农业带的东端。俄亥俄是个先进工业州，重工业尤其发达，制造业在美国名列第三。西边明尼苏达的铁矿和东边阿巴拉契亚的煤矿使这里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此外玻璃、汽车和橡胶业也很重要。

俄亥俄以中等城市为多，州府是哥伦布，是本州的工业文化中心。最大的城市是钢铁城克利夫兰，这里是大公司聚集地，金融工业集团牢牢控制着钢铁工业，洛克菲勒石油王朝也建立于此，这里也是60多个族裔的人民生活和同化的地方。俄亥俄河畔的辛辛那提是本州最早发展的城市，19世纪中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加工城。现在它得了“女王城”的雅号，除了工业和运输业外，也具有旅游和文化的魅力。

印第安纳（Indiana）的北部和中部都是平原，南部是丘陵。沃巴什河流经印第安纳，汇入俄亥俄河，河的一部分成为和伊利诺伊的分界。印第安纳于1816年加入联邦，别号“保守州”。该州湖岸地区都是大工厂，有钢铁厂、炼油厂、机械厂、车辆制造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这里的矿藏也很丰富，有煤、石油和石灰岩等。中部平原上有以玉米和大豆为主的农业和畜牧业。

印第安纳的首府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它也是该州最大的城市，是一个工商交通的中心，有食品加工业、机械工业、保险业，也是谷物粮食市场。另一个重要的城市是密歇根湖畔的加里，由美国钢铁公司首建，以钢铁和炼油为主。印第安纳的第一批国内移民来自南方，在北方各州中，这里的种族偏见比较明显，思想守旧，一度是三K党活动频繁的地方，但它也是美国工会会员最多的州之一。

伊利诺伊（Illinois）的西界是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在它的南端汇入密西西比河，这里常有河水泛滥，俗称“小埃及”。伊利诺伊80%的土地是农田，地势平坦，沃土又黑又厚，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州之一，别号“大草原州”。这里的铁路多，河多，交通便利，是钢铁和煤的产地。州的首府是斯普林菲尔德，以林肯故居闻名遐迩。

伊利诺伊最大的城市是芝加哥，它是20世纪初迅速崛起的大都市，现在仍然是美国第三大城市，被认为是“美国的脉搏”，最有美国特色的城市。芝加哥是水陆空交通运输的中心，是美国五大金融中心之一，大公司总部的所在地，工业以钢铁和机器制造为主。芝加哥也是个会议中心，文化中心，有30多所院校，著名的有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等。芝加哥的建筑十分宏伟，有现代建筑首都之称。

密歇根（Michigan）由两个半岛组成，濒临四个大湖，还有一万多个内陆湖泊，水源丰沛，占了全国淡水量的五分之一，称为“湖州”，风景优美，设有国家湖滨区。1957年后，它的上半岛和下半岛由悬桥跨度5英里的麦基诺桥相连。密歇根于1760年由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1796年归属美国，1837年立州加入联邦。其移民主要为北方扬基，带去了进步的政治传统。

密歇根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北部森林盛产木材、出口量仅次于加利福尼亚。铁产量占全国第二。石油、天然气储量也是全国最高的十州之一。19世纪下半叶，这里发起了采矿热和伐木热。20世纪开始，这里变成了汽车州，底特律是世界第一的汽车城。人口占了全州的一半以上，是财富和权力集中的地方。1970年代，汽车业受到强烈的海外竞争和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密歇根的经济面临威胁，出现衰退。该州的南半部多是农场小镇，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生产谷物、水果、牲畜和乳制品。1847年，密歇根的首府由底特律迁往兰辛，现在也是个工业中心。底特律以西的安那伯城是著名的密歇根大学的所在地。

威斯康星（Wisconsin）于1848年加入联邦。它的东、北两面临湖，西界是密西西比河，水源丰富。它的北部是高地，中南部是丘陵，森林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盛产硬木材，也以锌矿和铁矿闻名。威斯康星最有特色的是奶牛，数量达180万头，被称为“奶牛州”，是美国的奶场。由于德裔多，这里的啤酒也享有盛名。

麦迪逊是威斯康星的首府，主要生产奶制品。最大的城市是密尔沃基，是个港口兼工业城市，机械工业发达，城市颇有德国文化风味。威斯康星是个多族裔的州，印第安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有11个保留地。威斯康星具有进步政治的传统，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作用，至今政治廉洁，个人所得税高，社会服务好。1848年建立的威斯康星大学将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结合起来，作为威斯康星思想来研究。但由于这里强烈的反政治干预倾向，也曾选送过像参议员麦卡锡这样的反共蛊惑分子。

明尼苏达（Minnesota）于1812年战争后归美国所有，1858年加入联邦。它处于大平原诸州与东部的交界地，是中西部“制造业带”的西端。明尼苏达的东北是高地，州内湖泊有一万多个，河川四百余条，其中伊塔斯卡湖是密西西比河的发源地，现已建立国家公园，成为旅游胜地。除了旅游业外，明尼苏达北部的密萨比铁岭产铁量全国第一，林业、农业和畜牧业也很发达。工业主要有肉类加工、木材加工等。

明尼苏达的首府是圣保罗，与姐妹城明尼阿波利斯相隔很近，都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形成一个城市群，两市人口占全州的三分之一，是该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美国印第安人最多的城市。德卢斯港位于圣劳伦斯航道的西端，是个重要的内陆港。明尼苏达的人口构成比较单一，具有新教自由派传统，政治开放，州政府管理有方，实行高税收高服务，重视教育保健，生活质量居国内首位。近年来更是发展了电子宇航等知识密集型工业，在金融、保险和服务行业方面也较突出。

密苏里（Missouri）于1803年归入美国版图，是密西西比河以西建立的第一个州，1821年加入联邦。密苏里位于8个州中间，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水量充沛的密苏里河由西北向东横穿该州，河北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肥沃的平原，种植玉米、大豆和麦子。东南是密西西比河平原，像南方一样种植棉花。南部是奥扎克高原，山民生活相对贫困。密苏里是工业最发达的内陆州，以航空和汽车为主的制造业是经济的首要支柱。铝的开采量为全国第一，还出产锌和煤。畜牧业主要是肉用牲畜。旅游业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内战前南北都有移民来密苏里，战时分成两派，敌对情绪至今难以消除。

密苏里的州府是密苏里河畔的杰斐逊。该州最大的城市是圣路易斯，是密西西比河沿岸最北的一个不冻港，也是铁路枢纽。圣路易斯是美国最后一个东部大城市，早年西进的必经之路。1965年，为了纪念这一“西部大门”的历史，圣路易斯建造了630英尺高的不锈钢大拱门，成为该市象征。在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则是美国西部的第一大城市，它是牲畜贸易中心，现已发展成中部六州的金融中心。1923年，这里修建了美国第一个现代购物中心。60%的密苏里人居住在圣路易斯与堪萨斯这两个大都会。

艾奥瓦（Iowa）于1803年属于美国，1846年加入联邦。艾奥瓦位于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之间，地平土沃，水运便利，是美国的大粮仓，玉米带的心脏，所产粮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其中四分之一进入国际市场。猪和肉牛的产量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艾奥瓦的工业后来居上，超过了农业，但大多属于加工工业，和农业结合紧密。二战后，家庭小农场有被大公司兼并经营的倾向，典型的美国小镇生活也发生了变化。首府德梅因也是艾奥瓦最大的城市，主要有保险业、银行业和印刷业。

堪萨斯（Kansas）地处西进要道，1821年起通行的圣菲小道和1830年开始的俄勒冈通道都经过堪萨斯，使之成为1854年反奴隶制和维护奴隶制的两派血战之地，并因此获得“废奴游击州”之称，它于1861年终于以自由州加入联邦。堪萨斯在美国大陆的正中心，地势由东向西升高，这里气候干旱，农业以冬小麦为主，畜牧业主要是奶牛。工业有飞机制造，食品加工、肉类加工，后者居全国第二。石油天然气产量也很高。州内有不少军事设施。

堪萨斯的首府是托皮卡，那里有印刷业、面粉加工业等，还有一个建于1919年的国际闻名的门宁格精神病治疗中心。威奇托是堪萨斯惟一的大城市，有飞机制造厂和炼油厂。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交汇处是两州边界，两边各有一个堪萨斯城，密苏里的那个比堪萨斯的大，两市有分有合，成为一个中心。

内布拉斯加（Nebraska）原是个无树少雨的地方，自然条件比较差，内战后开始开拓，1867年加入联邦。虽然干旱，这里的地下水源却相当丰富，通过植树和水利规划，内布拉斯加发展了农业综合企业。它的养牛业在全美名列第三，此外有石油、电子、化学、农机等工业。全州人口的70%居住在东部三分之一的地方。普拉特河在奥马哈附近汇入密苏里河，河谷地带比较富饶，奥马哈现在是美国最大的畜产品加工中心之一，那里还有空军基地。州的首府是林肯。内布拉斯加教育落后，在保守的总气氛中有周期性地爆发平民主义的传统。

北达科他（North Dakota）也于1803年归属美国，1889年加入联邦。该州位于大平原中心，东部是雷德河谷，中部是大平原，西部是半干旱的斜坡高地。铁路修通后，火车带来了第一批定居者，他们杀死野牛，赶走印第安人，在这个远离城市和海岸的边远州开垦农场。由于天气寒冷，阳光充足，这里的小麦产量仅次于堪萨斯，大麦和亚麻产量也很高，红河流域是农业高产区。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能源储藏也很丰富，工业以食品加工为主，旅游业有狩猎和捕鱼。北达科他仍然是一个大草原上的农业州，农民协会和农场合作社的力量很强大，政治上有平民主义传统，重视大型引水灌溉系统等抗旱措施，禁止农业公司化。除了印第安人外，州内很少贫困现象。

北达科他的州府是密苏里河畔的俾斯麦，以德国总理命名是为了吸引德国移民和投资。现在是粮、煤、牲畜的贸易市场和石油公司总部。该州最大的城市是雷德河畔的法戈。

南达科他（South Dakota）的历史与北达科他相似，同年加入联邦。该州的中线也是美国东西部的分界。密苏里河从中间纵贯全州，沿河的四个狭长湖被利用来发电和灌溉。东部河谷平原出产玉米小麦，西部高原蛮荒，人烟稀少。南达科他是美国第一产金州，此外还有铅矿和铀矿。畜牧业发达，牛羊猪的数量都很多，工业主要是肉类加工。该州以蛮荒吸引游客，最有名的是拉什莫尔峰的花岗岩四总统雕像，高达18—21米。

南达科他的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印第安苏族，共有五个保留地。19世纪90年代在这里发生的美国最后一次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苏族以彻底失败告终。他们后来发起了美国印第安运动，于1972年去华盛顿示威，并继续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

南达科他没有重要的城市，州府是密苏里河边的皮尔，由于铁路经过而发展起来，现在是个贸易批发中心。最大的城市是苏福尔斯，一个单调的工商中心。该州以小村庄小农场人口居多，有农民抗议运动的历史，也有孤立主义和保守的传统。


西部


西部是美国最年轻的一个区域，它包括落基山区、西南部和太平洋沿岸三大部分。落基山区由6个州组成，它们是内华达、犹他、科罗拉多、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六州面积占美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可人口加起来还不足一个纽约市。落基山脉对角穿过本区，形成高原峡谷、山峦起伏，自然景色粗犷雄伟，颇多旅游胜地，最著名的有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黄石公园。由于总的来说气候干旱缺水，此地农业以森林牧场为主，少数地区有工业，国防工业占很大比重，这里是美国的核试验场地。落基山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金、银、铜、铀等多种矿石，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发生采矿热。现在这里的经济命脉是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因此经济的繁荣与国内外能源市场的关系紧密。同时，联邦政府作为这里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也能对当地政策施加影响。

西南部主要由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两个州及其周边地区组成，这片土地是美国于1848年侵略墨西哥得来的，二战后移民有所增加。这里气候温暖干燥，必须建大坝挖深井，才能改造土地，发展农业。畜牧业是当地的重要产业，此外有采矿和石油，旅游区以大峡谷最闻名。

太平洋沿岸的北部也称太平洋西北，于1840年代正式划归美国。它包括华盛顿和俄勒冈两个州，与南部加利福尼亚相比，这里新英格兰和欧洲移民比较多。20世纪下半叶，这里由于多元经济，注意环保，吸引了不少人口。加利福尼亚可分为旧金山地区和洛杉矶地区，这里亚裔和拉丁裔比例很大。旧金山地区由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而迅速发展起来，到下半叶便成为工业化的都市。洛杉矶在1885年成为铁路终点后开始发展，现在已经是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都市，西部的门户。

蒙大拿（Montana）于1803年归属美国，1889年加入联邦。这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早年只是做毛皮生意的地方。它的西部五分之二是落基山，东部五分之三是高原草地，相对平坦。蒙大拿的农业以小麦为主，畜牧业有大批牛羊放牧。北部森林盛产木材，每年提供全国三百万余株圣诞树。旅游区有美加边境的冰川国家公园和西南角上与怀俄明、爱达荷共有的黄石公园。蒙大拿东部的三分之一的地下尽是矿床，有丰富的铜、金、银，以及煤和石油等能源，所以该州也称“宝藏州”。蒙大拿人由于深受大公司滥伐乱采的祸害，环保意识很强，立法规定全国最高的30%的开采税率，用于环境保护和设立基金，以弥补能源工业繁荣衰落周期造成的经济损失。

蒙大拿的州府是海伦娜，曾是金矿产地。最大的城市是黄石河畔的比灵斯，这里有糖厂、炼油厂和肉类加工厂等。布特市曾以铜矿开采而一度繁荣，现在由于冶炼厂的关闭而趋于衰败。

怀俄明（Wyoming）于1890年加入联邦。这里的印第安人从宾夕法尼亚的怀俄明迁来，带来了那里的地名，它在印第安语中意为“大草原”。怀俄明境内的落基山是密苏里河、科罗拉多河和哥伦比亚河三大水系的发源地，但该州水源不足，土地贫瘠，以海拔高、人口密度低著称。内战后，铁路修过这里，牧牛开始发展，至今仍是该州的主要产业，羊毛生产名列全国第二，怀俄明畜牧业主协会是该州最有势力的集团。20世纪70年代起，能源工业开始繁荣，石油、天然气、煤、铀矿藏都很丰富。此外还有旅游业，黄石公园的大部分在该州境内，那里的火山、瀑布、间歇泉、沸泉等景致以及珍贵鸟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黄石公园以南不远处是又一个旅游点大泰敦公园。杰克逊则是冬季的滑雪胜地。

怀俄明将近一半的土地属于联邦政府，州内有不少军事用地。怀俄明州亦称“平等州”，因为这是美国第一个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州，也是第一个选出女州议员和女州长的州。怀俄明的州府是夏延，人口不到5万。

科罗拉多（Colorado）于1876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加入联邦，所以也称“百年州”。它的东部和中部是路易斯安那购地的一部分，西部则由墨西哥战争后并入。科罗拉多是美国地势最高的一个州，平均海拔两千米。落基山南北向纵贯西部，是巨大的分水岭，也是科罗拉多的主宰。这里是美国大草原的尽头，水源短缺，农业有小麦甜菜，也有畜牧业。矿产有钼、锡、钨、铀、页岩油等，1859年在派克斯峰曾发生淘金热。该州经济也因能源而繁荣，但在环保上不够坚决。旅游区有落基山公园，风景优美，是个滑雪中心。绿台公园保留着史前印第安人遗迹。

科罗拉多的首府是丹佛，位于落基山东，由于联邦政府在此设立机构甚多，故有“西部首都”之称。丹佛气候宜人，是当地的贸易中心、牲畜市场，也是文化中心，有不少大学。丹佛人口占全州一半以上，如将它南北的前沿山脉居民带算在一起，要达到80%。其他城市还有伯尔德、科罗拉多温泉城等。二战后，在科罗拉多空军基地受过训的退伍军人因爱此地风光，大批返回，引起人口激增。包括核武器制造厂在内的军事工业在该州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犹他（Utah）于墨西哥战争后划归美国，1896年加入联邦。在印第安语中，犹他意为“在山顶上”。沃萨奇山位于犹他的中北部，山南是科罗拉多高原，山东是尤因塔山脉，山的西北是大盐湖，湖水的含盐量至少是海水的6倍，湖区大都是盐碱地。犹他是摩门教徒之乡，现在仍占人口的70%以上。19世纪30年代，约瑟夫·史密斯创立摩门教派，亦称后期圣徒耶稣基督教会。到了40年代，摩门教徒为躲避迫害，由杨伯翰（布赖格姆·扬）带领，从伊利诺伊出发西迁，赶着大篷车，行程1400英里，来到这片荒漠。他们引水灌溉，成功地改造了这里缺水的土地，并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实行多妻制、家长制、教会征收什一税等特殊制度。教徒们原先设想的摩门国要比现在大得多，但国会最后只批准了现在犹他州这块地方。由于多妻制等原因，犹他迟迟不被联邦所接纳，迫使它于1890年废除了重婚制。

犹他的矿藏丰富，有全美最大的露天铜矿，还有金、银、钼、锰、钾、石油等，采矿热给犹他带来了非摩门教徒人口。二战后工业发展，主要有包括导弹火箭在内的国防军工，以及钢铁、五金、运输机械等。这里也是美国部署导弹，进行核试验，处理核废料的地方。犹他的旅游业很重要，有布利斯峡谷公园等8个国家公园。州的首府是盐湖城，位于沃萨奇前沿山脉，犹他的城市和农田大都集中在这一狭长山谷带。犹他州的人口出生率是美国最高的，再加上移民，人口增长很快，它在社会文化上的保守也对美国产生着更大的影响。美国目前有摩门教徒300万，美国境外还有180万。

内华达（Nevada）也在墨西哥战争后划归美国，于1864年加入联邦，当时林肯急需足够的州来批准废除奴隶制的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内华达位于大盆地内，群山环抱，一望无边的山艾灌木沙漠，是美国最干旱的州。为缓解水源紧张，1939年建起了胡佛水坝。西部和加州交界处有北美最低点的死谷，低于海平面85米。联邦政府占有州内80%以上的土地，在1979年西部的“艾灌丛反叛”中，内华达带头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土地归州所有。内华达生产金、银、铜、水银等，也称“银州”。1855年摩门教徒来此，成为最早的定居者。1859年考姆斯托克矿脉发现后，随着黄金热，出现了现在的州府卡森城。

内华达最著名的是娱乐业，一半以上的就业与此有关，收入占总税收的一半。大萧条后内华达经济陷于绝境，便于1931年将赌博合法化，拉斯维加斯是世界闻名的赌城，在大西洋城开禁前，也是美国惟一的赌城。这里聚集着灯红酒绿的大饭店，城内到处可以赌博。里诺则是有名的离婚城，当美国其他州对离婚控制还很严时，只要在该州住上6周，便可在里诺离婚。更有甚者，在全州17个县里，居然有15个将卖淫合法化。

爱达荷（Idaho）于1803年归属美国，1890年加入联邦。落基山脉横贯爱达荷，将它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山峦迭起，高度超过三千米的山峰多达50多个，山上终年积雪，在阳光下如宝石闪烁，故称“宝石州”。山区森林茂密，矿产丰富，是伐木、采矿、旅游、滑雪的好去处。南部斯内克河两岸是干旱草原和荒滩，水利改进后，农业也很发展，盛产土豆和甜菜。矿产有银、锑、铅、钴等。爱达荷是美国最晚被“发现”的地方，1805年白人到此时，当地的印第安人还从未见到过白人。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主要是毛皮商活动的范围。60年代，摩门教徒在东南部建立最早的居民点。几乎同时，又出现了采矿淘金热。

由于靠近加州和其他有利于资方的条件，许多工厂将厂址设在爱达荷，因此人口增长很快。州府是西南的博伊西，曾因金矿而繁荣，现在是不少大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有土豆加工、木材、造纸等工业。东南的爱达荷福尔斯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核子研究站。

新墨西哥（New Mexico）在1595年就有西班牙人建立定居点，是美国土地上最早出现的欧洲殖民地。1821年这里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1848年美墨战争后归属美国。内战后的8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移居到此，许多是从得克萨斯迁来的。1912年新墨西哥加入联邦。该州地处落基山南端，里奥格兰德河纵贯南北，沿岸有城市，河东是小得克萨斯平原，河西是墨西哥高原。新墨西哥的矿产很丰富，有石油、天然气、铀、钾盐等，矿产税帮助发展了这里的其他工业。新墨西哥是美国重要的国防军火工业的基地，第一颗原子弹就在这里生产和试爆。现在这里是能源生产最多的州之一，包括核能、太阳能和地热能。新墨西哥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干旱缺水，农业主要是棉花和玉米，还有牧羊。

新墨西哥的州府是圣菲，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西班牙的总督府。1821年圣菲通道开辟后，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和这里连成一线，圣菲迅速繁荣起来。另一大城市是阿尔伯克基，有核工业、航天工业和电子工业。新墨西哥的西北还有著名的纳瓦霍印第安保留地，该州很早就以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的悠久历史来发展旅游业，称为“迷人之乡”。

亚利桑那（Arizona）也是在美墨战争后归属美国，1912年加入联邦。亚利桑那地势高，气候干旱。科罗拉多河流经该州北部，往南成为西部州界。中部是高山地带，西南是沙漠。北部沿着科罗拉多河有一条200多英里长的大峡谷，有些地段宽度达18英里、深达一英里，建有大峡谷国家公园。它和石化森林国家公园一起，是亚利桑那旅游业的重点。由于大量引水蓄水工程的建设，该州也发展了棉花等农业生产。矿产中以铜为主，生产量占全国一半。二战后，经济从以自然资源为主转为以制造业为主，发展军工和科研。

亚利桑那的州府是菲尼克斯，也是该州最大的城市。这里原先是印第安废墟，现在是西南经济增长的中心，人口已近百万，1988年排行全国第十，占了全州人口的一半以上。南部的塔克森占州人口的五分之一，有飞机工业和电子工业，还有亚利桑那大学和冬季疗养区。亚利桑那的印第安人数在美国占第三，州内四分之一的面积为保留地，还有印第安古迹，现有13个部落，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荷比人。这里墨裔人口也占很大比例。

俄勒冈（Oregon）作为领地时包括现在的华盛顿州在内，与加拿大的边境于1846年划定。1851年两地以哥伦比亚河为界分开，北为华盛顿，南为俄勒冈。1859年俄勒冈加入联邦，内战时积极支持联邦。俄勒冈境内自东向西有两条山脉，东面是喀斯喀特山，西面是海岸山脉，两山之间是威拉米特山谷，俄勒冈的城市带。海岸山脉以西是沿海地区。该州有高山海滩、沙漠河谷，地貌异常丰富。州内二百多个国家公园，最著名的是火山口湖公园，湖深589米，深度为美国之最。俄勒冈的经济以自然资源为主，哥伦比亚河的发电量是美国水力发电的三分之一，超过密西西比河。俄勒冈山多林多，森林覆盖面积达总面积的一半，原始森林保持良好，生产全国四分之一的木材，居各州之首。农业产品主要有小麦、苹果和奶牛等。铝矿产也很丰富。

俄勒冈的州府是塞勒姆，建于1840年，生产蔬菜水果。最大的城市是哥伦比亚河畔的波特兰，是个深水河港，一个贸易、运输和制造业的中心。俄勒冈的早期移民主要来自新英格兰，至今族裔情况比较单一，社会冲突少，民风简朴宁静，一直在防止本州的“加利福尼亚化”。俄勒冈有公民投票决定政治问题的传统，被认为是全国政治试验的场地，实行着最严厉的环保法和土地使用法。

华盛顿（Washington）在1845年才开始有长期居民点，此前只是毛皮商出入的地方。1851年以哥伦比亚河为界，从俄勒冈分出。1889年在华盛顿任总统一百年时加入联邦，故以华盛顿命名。喀斯喀特山南北纵贯全州，山东三分之二的土地平坦干旱，近似沙漠。山西雨水充足，居住着州人口的四分之三。西北是森林，树木常青，草地常绿，所以华盛顿也称“常青州”。1970年代后被认为具有比较理想的生态状况，因而也是最佳的居住区，人口增长了五分之一。哥伦比亚河是华盛顿的天然资源，被利用来水力发电。西北角是一个大海岔普吉特湾，其中有三百多个岛屿，气候湿润，是该州的城市带，那里的奥林匹克半岛上屹立着奥林匹克山。华盛顿的矿产有金、银、铀，农产品有苹果、小麦，畜牧业以猪为主。40年代后，华盛顿的经济从传统的木材、采矿和农业转向制造业，飞机制造和核子研究都很发达。

华盛顿的州府是奥林匹亚，最大的城市是西雅图。由于阿拉斯加在19世纪末出现淘金热，地处要道的西雅图便很快兴旺起来。西雅图是座山城，东面是华盛顿湖，西面是普吉特湾，湖光山色，十分秀丽。现在西雅图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业波音公司的所在地，还是太平洋沿岸贸易的重要口岸。1962年西雅图举办世界博览会后，留下了多功能的西雅图中心供人参观游览。华盛顿的人口以白人为主，也居住着奇努克印第安部落。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是美国第一人口大州，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以上，面积居第三，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克萨斯，是美国西海岸的“黄金州”。18世纪中叶，西班牙在现在的圣迭戈设立第一个定居点，1822年成为墨西哥的一个省，美墨战争后归属美国，建州后于1850年加入联邦。加州境内有两条山脉：东部的内华达山脉和西部的海岸山脉，中间是广阔的中央大山谷，南部是沙漠。加州地处地震带，地壳断层贯穿全州，还有着美国大陆上最高的惠特尼山和最低的死谷。加州是片阳光明媚的地方，农业、工业、矿产、旅游都很发达。农产品产值为全美第一，盛产各色蔬菜水果家禽家畜，尤以柑橘出名，也是重要的产棉区。北部森林以红杉闻名。矿产有硼、钨、石膏等，石油产量全国第三。制造业仅次于纽约，是美国的军火工业中心。旅游区有约塞米特国家公园、红杉国家公园、1955年开放的第一个迪斯尼乐园等。1848年加州出现第一次淘金热，人口迅速增加。二次大战后军火工业的发展和美国普遍的南移阳光地带又使人口再次激增。现在，加州有一流的教育，包括斯坦福大学和拥有9个分校的加州大学，它们为高科技的发展输送人才。加州有庞大的科学设施，有高科技公司最集中的硅谷，它的宇航工业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加州的首府是位于中央山谷的萨克拉门托，那里最早发现黄金。加州两个重要的地区是北面的旧金山海湾地区和南部的洛杉矶地区。旧金山即圣弗朗西斯科，位于一个半岛的尖端，东临金门海峡，西濒太平洋，三边是水，市内高低不平多山丘。第一次淘金热使圣弗朗西斯科突然从一个边区小村变成城市，成为西部的金融中心，太平洋的门户。虽然1906大地震引起的大火烧毁了该市的五分之四，但城市很快又重建了。现在，这里的电子工业居本行业之首，斯坦福大学和硅谷都在这里。这里也是50年代垮掉派和60年代嬉皮士的故乡，如今更成了同性恋的圣地。海湾地区的重要城市还有圣何塞、奥克兰等。

洛杉矶地区是美国近期发展最快的地方，19世纪末这里发现了石油，20世纪一开始就成了拍电影的理想地点，终于建成世界闻名的影都好莱坞。巴拿马运河在世纪初通航后，洛杉矶更占了地理交通的便利，从飞机制造、电子、服装、宇航、机械、化工到炼油等，几乎无所不有，成为工业、贸易、金融的综合体，已取代旧金山西部金融中心的位置。洛杉矶由数十个独立的小市组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都汇集在市中心。洛杉矶其实地处沙漠，少雨，用水都靠外地引入。洛杉矶附近的主要城市还有圣巴巴拉和圣迭戈，圣迭戈是加州仅次于洛杉矶的大城市，它是个军港，有大型海军设施，还有宇航工业、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

阿拉斯加（Alaska）最早由俄国在那里建立了俄罗斯美洲公司。1856年俄国在俄土战争中失败后，于1867年将它卖给美国。1959年阿拉斯加加入联邦，别号“最后的边疆”。阿拉斯加位于加拿大以西，北美大陆的西北角，隔着白令海峡与俄罗斯只有80多公里的距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阿拉斯加是美国最大的州，面积是第二大州得克萨斯的两倍，它从南到北分为三个地区，南面是太平洋山脉区，这里气候温和，森林覆盖。中间是中央高原区，这里是永久冻土，难以定居。北部是北坡区，在北极圈内，夏季连续白昼，冬季连续黑夜，冰天雪地，没有树木，但地下藏有丰富的石油。

阿拉斯加的经济主要是毛皮、渔业、矿产和木材。它的鲑鱼产量世界第一，19世纪末发现金矿，1960年代发现大油田和天然气，70年代修成巨大输油管。阿拉斯加的州府是只有2万人的朱诺，曾经是个金矿。最大的城市是安克雷奇，许多石油大公司的所在地，是该州政治、经济、财权的中心。阿拉斯加的绝大部分土地由联邦政府管辖，设有机场和军事设施。阿拉斯加历来是爱斯基摩人的故乡，那里也有阿留特人和印第安人，60年代后，他们成立土著居民会议，在土地和安置等方面和联邦政府交涉，取得了一定效果，现有不少土著公司。由于石油的开采，阿拉斯加人均收入全国第一，个人所得税全免，每人每年还有石油分成。

夏威夷（Hawaii）位于北太平洋中心，距离美国西海岸2400英里。这一亚热带群岛是海底的夏威夷山脉露出海面的东南端，它由两千多个岛屿组成，其中只有7个大岛上有人居住。最大的是夏威夷岛，但人口最密集的是瓦胡岛，占全州近80%的人住在这里。公元8世纪波利尼西亚人来此定居，后来建立王国，1893年君主制被推翻后，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1900年成为美国属地，建州后于1959年加入联邦。

夏威夷的土质是肥沃的火山土，气候温和湿润，适合疗养和旅游。夏威夷的经济最早靠檀香木，后来是捕鲸，然后又转入甘蔗和菠萝种植，最后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和旅游胜地，现在也生产兰花、咖啡和果仁。夏威夷州府是火奴鲁鲁，旧称檀香山，是太平洋上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它和珍珠港是州内两个安全的深水港，后者是重要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夏威夷目前是美亚澳三州的航运中心。夏威夷的人口中以亚裔为主，亚裔中又以日本人为主，只有六分之一源自欧美。白人、东方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彼此通婚，种族混杂比较成功，计有60种不同的混血，使用的语言和方言达40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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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99年纽约的赫斯特街上全是新到的犹太移民

一、移民史与移民政策


推力与引力


研究美国人简直就像在研究全世界的人，移民将世界各国的种族和文化带到美国，在这里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美国的移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融合程度之深，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立国后，美国接待源源不断来自各大洲的移民约4500万。现今2.5亿美国人中，除极少数土著外，全都是移民及其后裔。可以说，美国是人类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能否和平相处共同繁荣的一个试验场。

美国移民中除了非洲黑人被迫贩卖至此外，都是自愿迁移来的，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来到这片新大陆呢？简单地说，无非是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母国的推力和美国的引力。具体地说，有经济、宗教、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仍然是经济的原因。在欧洲，农业革命提高了耕作的效率，土地兼并，产生大批多余的农业人口。工业革命的结果又使许多工人被机器取代，变成失业和无业游民。加之营养、卫生、医药等条件的改善，人口的自然增长加大，仅18世纪中到19世纪中，欧洲人口就增长了一倍。社会隐伏着面临饥荒的危险和战争的可能。美洲的发现和美国的建立为欧洲的多余人口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安全阀，欧美两地具有极大的互补性，美国能提供的正是欧洲所缺乏的：廉价土地、就业机会、高工资等等。移民不仅能很快找到工作，而且不必等候太久，便有可能从政府那里廉价甚至无偿地获得一块自己的土地。

从宗教上说，欧洲存在着宗教迫害，美国则实行政教分离，公民享受法定的宗教自由。从政治上说，当欧洲仍是专制王朝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众具有更多的公民权利和参政机会。从社会上说，旧世界往往等级分明，阶级之间有很深的鸿沟，广大下层人民难以享受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机会，而美国尚处于初创阶段，阶级分界不明显，加之机会和教育的相对平等，社会地位的提高要容易得多。这些因素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各个人身上的具体平衡就决定了一个移民的选择。总体而论，移民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母国不尽人意的状况，到美国来寻求机会、创造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移民的憧憬便构成了所谓的美国梦。

至于移民潮的时间和流量，还直接受到母国和美国的具体状况的影响，诸如战争、饥荒、经济危机、交通条件、信息流通等，各因素互动的作用决定了美国移民史中的波浪起伏。


殖民者


在1776年美国建国前来的移民被称为殖民者，这批最早的移民创建了殖民地，也创建了殖民地的制度，后来的移民不得不去适应他们的制度立法和文化风俗，而这时期的移民中90%以上是英国人，这就决定了美国的发展趋向。

北美最早的移民定居点是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人在西南部和佛罗里达设立的。此后法国人沿密西西比河也设立了定居点。荷兰人17世纪初在哈得孙河流域建立了新荷兰和新阿姆斯特丹。瑞典人在特拉华河畔建立了新瑞典。新瑞典很快被新荷兰吞并，新荷兰又于1664年被英国吞并。英国人于1607年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定居点，1620年后清教徒创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从此英国便开始了持续的移民潮，奠定了以盎格鲁—撤克逊文化为主体的美国文化的基调，其中最主要的标志是白人新教英语文化（WASP）。从1630年至1643年，约有两万移民定居新英格兰地区，其中五分之四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人。

1660年后，英王室反对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移民，但鼓励别处向北美移民，于是一方面是从非洲贩运黑人，在1662年后的一个世纪里约有14万黑人被贩到北美，他们是美国最早的移民群之一。另一方面是欧洲其他地方的移民，从18世纪初开始数以千计地涌入，其中最大的群体有两个，第一个是人数约25万的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祖上是前一个世纪从苏格兰迁移到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后来与当地人混血，这些移民大多为逃避宗教迫害和英国歧视而来，其中不少以契约奴身份支付旅资。他们大多成为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拓荒者，散居肯塔基、田纳西一带，一是因为那里的土地最廉价，二是殖民地的人们也希望他们到西部边疆去对付印第安人。

第二个大群体是德国人，人数约20万，他们是殖民地最大的非英语族裔，遭到一些人的怀疑和反对，故而大多定居在社会较为宽容的大西洋沿岸中部，尤其是宾夕法尼亚，也有的径直去了边疆地区。德国移民由于语言不通，经常相聚而居，自成一体，他们耕作有方，小社会很是繁荣。殖民时期的移民还有来自英国的5万被放逐的犯人、3万来做工的穷人，来自爱尔兰的几千个信天主教的契约奴，以及为数不多的对英国不满的苏格兰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犹太人等，殖民地当局迫使犹太人通过通婚放弃信仰，实行同化。这些移民渐渐地改变了殖民地的人口构成，1713年后非英裔人口增长了四倍。到独立战争时，在大约250万的总人口中，英裔只占52%，黑人占20%，其次是苏格兰—爱尔兰裔和德裔。


老移民


早于1890年代边疆封闭前来的移民习惯上称为老移民，他们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独立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移民很少，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交通也渐渐方便了，于是从1820年开始，移民重新大量涌入。19世纪中每十年的递增速度是惊人的：1820年代的移民为14万多，1830年代就升到60万，1840年代又增到170万，1850年代为260万，内战时速度有所减慢，然而到1870年代又增到280万，1880年代更达到520万的空前高峰，这阶段的移民总数为1550万。

这批移民中仍以英国、德国和爱尔兰人居多，也有许多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还有法属加拿大、瑞士、荷兰和中国等。这些人中有受宗教迫害的德国犹太人，有因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而被迫离开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有逃离1850年代和1880年代两次土豆灾荒的爱尔兰饥民，有赶来参加1848年加州金矿热的淘金者，更有被1862年宅地法吸引来的渴望土地的农民。当时欧洲人口猛增，美国则正在加速进行工业化，挖运河、修铁路、开工厂，都需要大批劳力。刚发明的汽轮和火车更使欧洲到美国的旅途变得空前地简捷便宜，各州为了发展经济，还纷纷派人前往欧洲招工，预付路费。

在19世纪的老移民中，有许多因为宅地法获得土地，成了拓荒者，在中西部各州开设农场。也有的去了东北部的城市，进了工矿。还有一些散居在太平洋沿岸，其中有不少为修铁路而招来的华工。除华人等少数亚裔外，老移民在文化上和美国人比较相近，被认为较易同化。


新移民


从边疆关闭后至1930年代来的移民被称为新移民，他们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1907年时，新移民已占移民总数的五分之四。19世纪末至一次大战前是移民涌入的高峰，年移民数经常超过100万，1910年代共入境移民880万。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新移民的总数就赶上了上一个世纪里来的老移民。

19世纪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影响到东欧和南欧，引起大量工农业人口向美国流动。新移民中数量最多的是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也有来自拉美和加拿大等地的。犹太人主要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因为东欧和俄国陆续发生上规模的反犹暴力，迫使大批犹太人投奔美国。也有一些是为了逃避一次大战时的强制兵役的。旅行的廉价快捷也产生了一些往返于两地的临时工，他们到美国打工只是为了挣钱回家改善生活。

新移民多属斯拉夫民族，在种族和信仰上比老移民与美国人相差更大。此时美国政府的赠地政策已经结束，新移民又大多身无分文，因此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人能够进入农业，五分之四的人都去了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区，在工矿从事不熟练工种的劳动。他们聚居在城市里环境恶劣的贫民窟中，语言不通，文化不同，许多美国人感到他们简直难以同化，因此在呼吁城市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呼吁对移民的限制。


移民政策的变迁


美国最早的移民政策是1790年的归化法，它规定移民在美住满2年后即可归化为美国公民。联邦党执政后，出于对移民通常支持杰斐逊民主共和党的不满，于1795年将归化年限增到5年，后又增到14年。杰斐逊当总统后，于1802年将它恢复为5年，从此保持不变。

由于美国地多人少，劳力短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对移民抱欢迎态度。在自由女神的入口处，犹太女诗人埃玛·拉扎勒斯的诗句引起过无数移民的共鸣，这首题为《新的巨像》的诗写道：“把你们拥挤土地上的不幸的‘人渣’，穷困潦倒而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连同那些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人们送来，我高举明灯守候在这金色的大门。”美国一向被视为穷人的乐园、受压迫者的天堂。

但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当一批移民定居成为美国人后，他们就可能对新来的移民挑剔指责，加以反对。英裔在1830年代就反对过爱尔兰移民，说他们是天主教；反对德国移民，嫌他们不能同化。反对新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移民可能成为他们就业的竞争对手。185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一次排外高潮，代表者为秘密组织“一无所知党”，成员在受到询问时，一概回答不知道。该党以保卫新教为由，在东北部活动最猖狂。他们要求延长归化年限，限制选举权，明确提出限制移民。然而当时社会的焦点是奴隶制问题，一无所知党影响有限，不久便随着内战的逼近而消失了。

内战后的1875年，美国首次对移民采取有选择的区别对待，宣布一部分人为“不被需要者”，禁止入境。这些人包括罪犯、娼妓、白痴、精神病和传染病患者、一夫多妻者、激进分子、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早的限制移民法则是1882年由加州发起通过的“排华法”，当时东西大铁路已经贯通，参加修建的中国苦力在加州成了劳务市场中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在以工会为首的反华势力的压力下，排华法得以通过，规定中国劳力不得再进入美国，中国人永远不能归化为美国公民，此法持续到二次大战时中国成为美国盟国后才被取消。1892年，美国将埃利斯岛设为移民的审查处，凡移民入境，必须先在此接受审查。1907年，加州又发生反日骚乱，美日之间缔结“君子协定”，日本答应不再发给劳务护照。

一次大战爆发后，美国掀起反德浪潮，强调做百分之百美国人，否则便是不爱国。三K党叫嚣新教白人的美国，孤立主义者也要求加强移民限制，加上俄国革命成功引起的赤色恐惧，1917年国会在推翻了威尔逊总统的否决后通过了识字考试法，要求移民必须具有阅读英文或本国文字的能力。

1921年，美国通过紧急配给法，规定西半球外的移民总数为每年35万，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移民总数，移民数额按民族分配，各民族的移民配额为1910年人口统计中该民族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总数的3%。由于这样计算的结果使新移民占的份额最大，1924年国会又对此进行修改，使之向老移民倾斜。新移民法将3%改为2%，配额按1890年的统计为基数。同年，还立法禁止一切亚洲移民，以保持国民构成。

大萧条开始后，限制移民的呼声更高了，1929年通过的民族配给法将每年的移民总数降至15万，各民族的配额按1920年的统计为基数，并规定每个民族每年至少有100人的名额。该法重申了禁止亚洲移民，对西半球移民继续保持开放。直到二战后，西半球国家才终于纳入配给法，大多一年只有100个名额，而西欧北欧的名额却经常空缺。整个1940年代，移民总数降到53万。

二次大战前后，美国接纳了约25万由国会特许的难民，主要是反纳粹反法西斯人士和犹太人。到1956年，根据无家可归者法，一年可接纳配额外此类特殊移民60万。由于美国在冷战中以自由世界自居，其移民政策却具有明显的种族倾向，不免使之尴尬。1952年通过的“麦卡伦—沃尔特法”企图改变这一印象，将移民的条件从种族转到个人。该法规定西半球外的移民总数为每年15.4万。取消对亚洲移民的禁止，给予一定份额，一般为每年100人。对移民要按规定进行安全审查，禁止共产党员入境，并对不受欢迎的移民实行遣返。有技术的移民则可在该国的份额内优先入境。国会不顾杜鲁门总统的否决通过了“麦卡伦—沃尔特法”，以后历届总统都曾要求重新修改移民法。

1965年移民法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变化的法律，它废止了按种族配给的原则，将家庭团聚、对美国的价值和移民动机作为衡量移民的主要原则。该法规定东半球移民总数为每年17万，每个国家每年不得超过2万。移民条件有三：一是近亲在美国，二是科学家等有专长的人才或美国所需要的工人，三是难民和灾民。该法还第一次对西半球移民实行限制，规定总数为每年12万，但不具体区分国别，遵循先来先到的原则，1976年也改为每个国家一年不超过2万。1980年后移民不再区分东西半球，改成全球移民总数为每年32万。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引起了又一次移民潮，这也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变化有关。从1960年开始的30年中，移民达2000万，包括不在份额内的几十万直系亲属和难民，以及几百万非法移民。西欧移民明显减少，亚洲和拉美移民急剧上升，墨西哥、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名列前茅，更有大批墨西哥移民偷渡到美国，成为非法移民。1986年的移民改革控制法试图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一方面规定惩罚雇主，一方面对1982年前来美的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到1992年，300万申请特赦中的大部分得到了美国国籍，但还是未能制止非法移民的暗流。

1990年的移民法将年度移民总数又增加了20万，每个国家人数升到2.5万，难民人数增加一倍。新移民法更有利于企业家和技术工，并规定了投资签证，每年为外国投资者保留一万名额。凡投资100万美元，创造至少10个全日制就业机会的申请者便可移民美国。在某些高失业率地区，投资额可降到50万。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富人的乐园了。

二、一体多元的美国人民


人口构成


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1790年第一次普查的总人口为390万。1800年的人口为530万，内战前的1860年增至3144万。1900年人口为8000万，限制移民前1920年最后一次普查首次突破1亿大关，为10571万。1970年突破2亿大关，达到20330万。1990年的人口为24963万。

由于美国人种混杂，已有一半美国人无法确定自己的种族归属，因此不可能做到绝对精确。大致按人种肤色划分的话，在目前约2.5亿美国人中，欧裔白种人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中非裔黑种人最多，约占11%，拉美裔约占9%，亚裔黄种人比例不足3%，土著更是不足1%。

在美国，种族的差别往往比阶级的差别更引人注目。虽然目前各种族内部都有相当悬殊的贫富不等，但作为整体来说，各种族间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具体表现在收入、职业、教育、住房、医疗等各个方面。1970年关于家庭收入的抽样调查显示，欧裔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全美家庭收入的平均指数，尤以犹太人为最高，达到172%。而其他族裔中除了日裔和华裔外，均低于平均指数。根据1987年的统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13.5%，但白人中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只占10.5%，拉美裔中这个百分比为28.2%，非裔中则达到33.1%。

种族问题一向是美国最重要最敏感的社会问题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和磨合，尤其是1960年代风云激荡的民权运动，法律上的平等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为了弥补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国会还通过了“赞助性反歧视法”的法律，规定了在就业、入学等方面的少数族裔比例，并限时限进度达到。该法至今仍在实施，但对此也一直众说纷纭，还不时出现白人对反向歧视的抱怨和诉讼案。

造成种族间财富和权力分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地理都在同时起作用。各个种族迁移到美的时期不同，状况不同，移民的落脚点、居住地、谋生手段和社会地位也就各不相同。同时他们在母国环境中历史形成的性格气质、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又会使他们在教育、职业、家庭等问题上采取不同态度和选择，这又影响到他们及其后代的发展前途和速度。客观地说，每个族裔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适应新大陆的过程，大多都要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面对歧视，顽强奋斗，才能逐渐被美国社会所接纳而逐渐向上流动。由于移民时间的先后，还出现了一种反复多次的继承格局：当先来的一个移民群适应后从同族聚居发展到各自散居，从贫民窟升迁到居民区，从非熟练工种转入技术工种或专业职位，新来的一个移民群便马上去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变迁。


土著


美国本土的土著为印第安人，后来由于领土扩展，才增加了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和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人。目前美国土著人口大约200万。

印第安人很可能是在最后一个冰川期到达美洲，当英国人来到北美时，他们仍然过着原始公有制的部落生活。他们的人数最多估计为1000万，分为600多个部族，讲着200多种语言。白人的入侵开始了两种文明间三个多世纪的仇恨和战争，在这场对于北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中，印第安人被彻底击败，他们人口锐减，陷入悲惨境遇。经过近期的恢复生养，印第安人250多个部族的总人口有所提高，约为150多万，大部分住在西部。

大凡白人移民刚到时，总有一二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但白人不可避免的土地扩展势必引起和印第安人的武装冲突，战斗的结果总是白人获得最后的胜利，通过强迫签订协议和不再侵犯的诺言，逼印第安人让出土地。但白人破坏协议是迟早的事，等他们进一步侵犯印第安人领土时，战争便重新开始，印第安人又一次被战败，于是再签订协议，再违约。如此反复，印第安人被不断地往西驱赶。

18世纪殖民时期，英法争夺北美，各自拉拢印第安部族。法国在北美以毛皮贸易为主，只设点而不定居，因而与印第安人关系略好一些。英国为了表示姿态，于1763年规定以阿巴拉契亚山的西边为界，只准界东殖民。此举联络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打败了法国，却激怒了殖民地人民，成为他们要求独立的理由之一。在美国革命中，印第安人往往帮助英国人，所以战后美国视之为战败一方，更加任意占其土地。

独立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政策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迫西迁，主要标志为1830年的“印第安迁移法”。面对美国的西进，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印第安人曾试图进行部落联合，并在1812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但他们没有成功，只好再往西退过密西西比河。曾以打败印第安人出名的杰克逊总统签署了印第安迁移法，该法将俄克拉何马定为印第安领地，东部印第安人必须迁去。当时南方有两个部族不愿迁移，他们已经接受了白人文化，自认为是主权国家，其中彻罗基人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裁定印第安迁移法为非法，但是政府却无视法院裁决，动用军队，于1838年将印第安人逼走。他们一路步行，四分之一的人死于这条“血泪路”上。1840年，被迫迁到那里的10万印第安人面对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和西部印第安人的敌视，开始了极其痛苦的适应过程，从此陷入无穷的灾难之中。

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需要大片土地，而白人则认为他们在抛荒。内战后，印第安人失去了更多的土地，集中在更有限的保留地中。加之大平原的开发，铁路的修筑，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野牛几近灭绝，更加难以维持生计。于是他们作绝望挣扎，和白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双方都有比较惨重的伤亡。1890年的伤膝战役结束了公开的战争，印第安人被彻底战败，再无反击能力，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开放的边疆了。

第二阶段是从1870年代至1930年代的强迫同化。内战后，国会设立了美国印第安事务局，开始将印第安事务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1871年，国会宣布与印第安部族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国会将直接制定有关政策。1887年国会制定强迫同化的“道斯土地专有权法”，俗称分地法，将保留区的土地分为小块，以与《宅地法》相同的数量分给每个印第安家庭160英亩，单身的可分一半。保留地分配后余下的地可以出售给非印第安人，但个人分得的土地在25年内不准出售或出租（此限制在1891年被取消）。接受土地成为自耕农的印第安人可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此举目的一是改造印第安人为私有财产者；二是削弱其部族权，以联邦法替代部族法，使每个印第安人直接对联邦政府负责；三是进一步减少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1905年时，有一半印第安人成为美国公民。与此同时，为了使同化从幼年便开始，还开办了许多住宿学校和全日制学校，将印第安儿童与家庭隔离，学生不许穿民族服装，不许说自己的语言，学自己的历史，还要忘掉自己的宗教和习俗，全部美国化。

第三阶段是从1934年开始的部族恢复。罗斯福的新政包括一项对印第安人的新政，使新政的救援和就业计划适用于他们，并以自由主义的开明态度对待他们。1934年的“印第安重组法”取消了分地，将土地还给印第安部族，允许他们合作耕种。保留区可以进行自治，重大事情由部族公民表决决定。关闭寄宿学校，实行双语教育和宗教自由，鼓励印第安人保持自己的文化。

50年代，同化派在国会中又一度占了多数，他们在1953年规定了赔偿、终止和重新安置三项政策，对历史上印第安人因美国政府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加以赔偿；终止印第安部族的独立地位，印第安人成为普通公民；鼓励和安置印第安人进入工业生产行业。

和其他种族一样，印第安人的觉醒也已开始，他们组织了美国印第安运动，举行游行、上告和抗议，从70年代起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文化方面赢得了一系列诉讼案。1975年的“印第安自治法”将州政府的部分权力交给部族议会，鼓励各部族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实现自治后，印第安事务局应尽量减少干预。现在，约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保留区里。印第安人在农业、工业、旅游和矿产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矿产，美国五分之一的石油和三分之二的铀在他们的土地上。虽然如此，印第安人作为整体，还是落后于一般美国人，他们中有20%生活在贫困线下。

当1867年美国买下阿拉斯加后，爱斯基摩人也成了美国土著。他们属蒙古人种，很可能是在五千多年前从东北亚迁到北极海和白令海沿岸来的，分布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一带。他们终年生活在寒冷的北极圈内，只在短暂的夏季进行狩猎，他们的衣食用品几乎都从海兽身上获得，住的是用雪块搭成的雪屋。爱斯基摩人原本生活在原始公有制中，然而这半个世纪来，他们已经大大美国化了，石油带给他们丰厚的财富，孩子们在学校里受的是标准的美国教育。

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人大约是公元7世纪时从南太平洋岛迁来的，他们使用独木舟和故乡保持了几百年的联系后，便几乎与世隔绝。波利尼西亚人是棕色人种，社会组织相当完善，成立了王国。他们主要从事农业、渔业和航海，他们的双体木船可以进行远距离航行。1778年，英国探险家发现了夏威夷，随之而来的观光客带来了各种疾病，致使波利尼西亚人在半个世纪中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19世纪中，夏威夷发展甘蔗和菠萝种植园时，由于劳力不足，从中国、日本和菲律宾输入了移民。波利尼西亚人宽容好客，和移民相处融洽，现已相当现代化和美国化。花环和草裙舞是他们的传统，在一个名叫尼豪的小岛上，一切都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


欧裔


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为欧裔，其中最大的英裔占15%，其余四大族裔为爱尔兰裔、德裔、犹太裔和意大利裔。英裔是美国最早的移民，他们带来了英语，带来了英国习惯法、代议制和审判制，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成为美国的主流文化。美国的移民史虽然是各民族融合的历史，但后来的移民都必须首先适应英裔的主流文化，目前美国人中约有2900万英裔。

爱尔兰人是最早的移民之一，殖民时期定居在山区边疆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是来自北爱尔兰的苏格兰血统的新教徒，并非现在所称的爱尔兰裔。所谓爱尔兰裔指的是凯尔特—爱尔兰人，他们是天主教徒，这两种爱尔兰人不仅互不相干，甚至带来了在故国时的敌对情绪。英国在17世纪征服爱尔兰后便实行惩罚性法律，直到1829年才废除。爱尔兰人在异族的严酷统治下，训练出一种私下组织起来进行反抗的才能，这使他们到美国后大显身手。

第一批爱尔兰移民于1820年代到达美国东北，他们大多是农民，没什么资金，只好停留在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入关城市，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平均寿命只有40岁。1840年代，马铃薯歉收造成的饥荒饿死了爱尔兰300万人口中的100万，还活着的人携家带口大批逃往美国，他们占了这20年中美国移民总数的一大半。整个19世纪中，有400万爱尔兰人移居美国，主要分布在马萨诸塞、纽约、宾州和伊利诺伊四个州，其中五分之四居住在大都会地区，还有一些散居在他们参与修建的运河、公路和铁路沿线。美国有句老话：每根枕木下都埋葬着一个爱尔兰人。当时美国人认为他们穷困落后，不可同化。然而，经过几代人的集体努力，爱尔兰人发挥了他们的政治组织才能，利用美国的民选制度，逐渐掌握了所在地区的政权。1880年，波士顿选出第一位爱尔兰市长，随后又控制了纽约等一系列大城市的政权，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在教权上，他们也同样成功，长期掌管着美国的天主教会。1960年，作为第四代移民的肯尼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总统。

一般来说，爱尔兰裔在政治上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方面的成功。他们有善于辞令的传统，却未必重视教育，很少爱尔兰裔从事经商或学术，他们的社会进步速度在欧裔中是最慢的。但他们毕竟来得早，又没有语言障碍，两三代后大多陆续进入中产阶级，目前1600万爱尔兰裔的经济状况已经略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准。

德裔目前约有2500万，人数仅次于英裔。18、19世纪当德国还处于各邦小诸侯统治时，德意志人便向北美移民。此后两个多世纪中，他们陆续来到美国，相对而言，不像有的民族那么集中。殖民时期的德裔大多由威廉·宾恩从德意志各邦招来，由于美国人发音的错误，被误称为宾夕法尼亚荷兰人。他们在边疆开荒种田，是出色的农场主和工匠。他们大多自成一体，至今仍有与世隔绝的阿密什人，过着当年的生活，拒不接受现代文明。独立时，德裔有300万，占殖民地人口的10%。

19世纪是德意志人移民最多的时期，共移民500万，集中在俄亥俄、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密苏里四州。那些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而移民的德裔被称为1848年逃亡分子。德裔是反对奴隶制的坚定分子，他们中有30万人参加了联邦军。20世纪初，德裔加快了同化的速度。1930年代，为逃避纳粹，又有大批德国知识分子来美，成为美国科技文化领域的拔尖人物。德裔还给美国带来了啤酒、汉堡包、圣诞树等，他们在科学、医学、工业、教育、音乐等方面的成就也被广泛承认，他们的收入高出美国平均指数的11%。

犹太人自从公元70年被罗马帝国逐出故土，便开始了流落全球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他们寄居的国度不同，但受到的歧视却大致相同。处于绝对少数的他们不得不逆来顺受，经常被隔离起来，在自己的孤岛内生活。由于他们没有拥有土地的权利，只好从事经商、放债等职业。18世纪后，他们的情况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在比较开明的西欧，犹太人开始享有政治权利。美国最早的犹太移民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迁来的赛发尔德犹太人，随之而来的是德国犹太人，称为阿什卡纳兹犹太人。美国革命时，犹太人不足三千。在东欧犹太人大批迁入前的1880年，美国犹太人口为50万，大多来自德国。他们散居在各地，当零售商和专业人员。在当年的货郎中，有些人发家成了富商大贾。

18世纪中，俄国占领了许多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地区，对他们实行严酷的隔离管制和强迫同化，直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才逐渐宽松。但是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反犹骚乱迫使大批犹太人逃离。从1880年到1920年的40年间，共有200万犹太人迁移美国，其中75%来自俄国。他们最集中的聚居地就是纽约曼哈顿的东南端。东欧犹太人世世代代被隔离，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习俗，穿着特别，举止粗俗，讲的是意第绪语，脸上还留着从隔离区带来的惶恐神情。他们难以散居，集居在贫民窟里，大多一家一户地将服装拿回家加工，被称为血汗工厂。早先来到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现在已是居民区犹太人，后来的则被称为闹市区犹太人。

然而这些犹太人在收入、教育和职业方面的上升速度比其他种族要高出一倍。犹太人由于不能务农，长期生活在城市，且有经商传统，所以在适应美国城市的商业社会方面占了优势。再加上犹太人一向受歧视，十分珍惜美国所提供的机会和自由，犹太人之间的互助精神和慈善事业传统也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一般来说，他们比较同情弱者，在政治上先是倾向社会主义，后来倾向自由主义。此外，犹太人历来尊重知识，充分利用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即便移民代未能提高受教育水平，第二、三代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也大大超过别的移民群。目前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3%，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却占了25%。大学教授中犹太人占10%，名牌大学中更占到30%。科学家、作家、富翁和影艺界中成功的犹太人数不胜数。

意大利人大批移居美国的时间和犹太人相仿，也在1880—1920年间，当时意大利也还没有统一。在此之前，美国约有5000意大利裔，大多来自比较富裕的北部，他们散居各地，不少是工匠小商，贩水果者尤为多。1880年，意大利移民首次超过1万，以后逐年上升，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中共移民300万。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贫困的意大利南部农业区，那里社会等级分明，农民贫穷无权。移民大多留居在东海岸大城市，有些从事食品店、餐馆的经营，更多的则依赖包工头介绍在工厂、矿井、石料场、捕鱼业里当劳工。还有一些到了加州，那里有一半人从事农业。

意大利裔视家庭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地区观念也很重，从同一地区来的人常聚居成一个小意大利。他们的互助会数量颇多，却从不合并，种族观念不如家族地区观念来得重，因此作为群体在政治上的进展不快。他们对天主教会也不如爱尔兰裔那么热中，教会势力不大，子女也很少送进教区学校学习。意大利裔重苦干，很自立，重视家族荣誉和互助，不到万不得已，不接受救济。现在，他们在收入上已经超过爱尔兰裔，政治上也开展起来了，逐渐在各方面融入美国社会。


非裔


美国黑人是北美最早的移民群之一，他们现在已经与非洲黑人大不相同。阿拉伯人在8世纪征服北非后，开始贩卖黑人为奴，送往西班牙和葡萄牙。欧洲人征服美洲后，许多人参与了在新大陆贩运黑奴这桩利润甚丰的买卖。在几个世纪中，估计有1000万黑人被强行卖到西半球，其中到达今天美国境内的有40万，18世纪是黑奴买卖的高峰期。

现在美国约有黑人3000万，约占总人口的11%。他们有三种不同的背景，一类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后代，他们的先辈在内战前就是自由民。当首批黑奴于1619年到达弗吉尼亚时，他们的身份是契约奴，期满后有获得自由的可能，和其他殖民者没太大的区别。这批人肤色较浅，很早就适应了美国社会，接受教育比例高，成为黑人中的精英。1909年，以威·爱·伯·杜波依斯为首的这批黑人领袖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开始为黑人的种族进步而奋斗。

第二类是1863年被解放的黑奴的后代，他们是黑人中的大众。1661年后，奴隶与否便以肤色区分，除了个别特殊情况，黑奴不再可能获得自由。美国革命时，黑人占人口的18%。1808年开始，美国禁止从国外进口奴隶，革命领袖们也大多主张废除奴隶制。但是从1793年轧棉机发明后，棉花种植成了南方不可抗拒的发展势头，奴隶制向西南方向转移，最后在极南部的几个州中牢牢扎下了根。在北方废除奴隶制后，奴隶制便成了南方的特殊问题。内战时，美国有50多万自由的有色人，黑奴则有500多万，他们长期被迫处于人身依附的状态，解放后一无土地二无资本三无教育，甚至连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很缺乏。重建时期结束后，他们生活艰难，受歧视，被隔离，还要面对白人私刑报复的威胁。对南方所谓的“分离而平等”的种族隔离，最高法院于1896年宣判为合法。在如此不利的环境中，像布克·托·华盛顿这样一个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便从实际出发，号召黑人学习技能，加强训练，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种族的经济状况，而不强调意识形态，尽管他一贯主张黑人应享有平等的宪法权利。黑人大众起步晚，长期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构成了他们上进的严重障碍，因而进步迟缓。

南方黑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举北上，到1920年，共有75万移居北方城市。北方第一次出现了黑人贫民窟，引起了北方社会的警惕甚至敌意。在南方，黑白两方被合法地隔离，在北方则处于实际上的隔离。从1940年到1970年代，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共有400万黑人离开南方农村来到北方城市，地理的跨度加上时间的跨度，适应过程无疑是极其艰难的。

第三类黑人来自西印度群岛，他们只占黑人总数的1%，但收入却高出黑人收入平均数的一半。他们于20世纪初来到美国，大多住在纽约。由于他们在1838年就获得解放，比美国黑人早了一代，而且那里的奴隶制与美国不同，奴隶具备独立生活的经验，后来又有了城市生活的经验，因此适应美国生活比较成功。他们中专业人员、知名人士的比例大大高于一般黑人，有不少当上了纽约的警察、法官和行政官员。

二次大战后，美国黑人的进步加快。从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胜诉后取消种族隔离到1964年民权法等的通过，黑人赢得了一系列立法的和政治的胜利，包括“赞助性反歧视法”。许多黑人利用美国士兵权利法上了高等学校。1990年，11%的黑人具有大学以上的教育，是白人该比例的一半。黑人在音乐、体育、文学等方面都对美国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三位美国黑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还有的当上最高法院法官、驻联合国大使、政府部长、教授等，一个新的黑人中产阶级也已出现。1994年时，南方有7000黑人在从政，国会有40个黑人议员。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进步，黑人的总体水平还是落后于美国其他族裔，表现在失业率高，就业率低，依靠福利的比例高，平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62%。美国的种族矛盾主要围绕着黑人展开，非裔要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还有待时日。


亚裔


目前美国有亚裔7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3%。亚裔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最早成群来的亚裔是华人，被1840年代加州的淘金热吸引而来，从那时到实行《排华法案》的1882年，大约一共有37万华人到达美国。其中五分之一留在夏威夷，其余在以加州为主的西海岸。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外移民，从1880年代至1908年《君子协定》，移民约40万。日本人到美国比中国人晚了将近一代，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留在夏威夷，三分之一留在加州。20世纪最初30年中，韩国、印度、菲律宾开始向美国移民，菲律宾移民数量最多，约有18万，其他移民不过1万。1924年移民法颁布后，亚洲移民被禁止，直到二次大战才开禁，此后有大批难民涌入。1965年移民法实行后，亚洲移民数目激增。越战后又涌入以越南人为主的东南亚移民。现在亚洲移民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

二战前来美的华人大多来自广东台山，绝大部分为男性，他们留着长辫子，主要当农场劳工，还有1万多人参与了铺设太平洋中央铁路的路轨。由于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华人只能集居在一起，后来就形成了唐人街。华人中男女比例长期失调，在华人移民高潮的1890年男女比例为27比1，到1930年仍为4比1，唐人街的娼妓、鸦片和赌博众所周知。由于华人吃苦耐劳而所求甚少，遭到白人劳工敌视，美国工会带头反对华人。《排华法案》后，华人劳工被禁止入境，华人被禁止归化为美国公民，禁止上法庭作证反对白人，禁止与白人女子通婚。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又规定，不能申请成为公民的人不准在加州拥有土地，这样华人难以务农，开洗衣店和餐馆便成了他们的传统行业。华人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便自行组织起来，成立华人总会，自筹资金，发展经济，并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代华人中不少返回了中国，也有的因为缺乏路资，被困在了美国，他们很不容易地坚持下来，并供子女上学。华人回避政治，默默工作学习，经济地位慢慢上升，受教育程度也随之提高，成功的华人陆续搬出了唐人街。

二战后来的华人大多来自香港和台湾，在1960年代中，由每年24万上升到44万。他们来自中国各个不同的地区，说的不再是广东话，而是国语。他们的背景也不同，大多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教育程度也高得多。在唐人街，他们显然不像老华侨那么循规蹈矩。现在，华裔作为整体，家庭平均收入已经高于美国的平均数12%，华裔受的教育多，有四分之一的就业华人是科学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但唐人街在各种指数上则普遍落后。

日裔在美国的经历与华裔颇为相似，1909年《君子协定》禁止日本输出劳工后，又有1921年的女士协定，禁止日本妇女入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在1942年3月至11月，有10万多日裔被关在加州至阿肯色州一带荒漠里的拘留营中，其中一半以上是在美国生长的公民。1944年，最高法院宣布此项拘留为违宪。二战中有30万日裔参战，表现勇敢，忠于美国。日裔一贯以勤奋创业、苦干节俭闻名，早期日裔多为农业工人和园丁，现在日裔已经融入美国社会，不存在清一色的日裔聚居区，在夏威夷日裔是最大的族裔。日裔家庭的平均收入超过美国平均数的32%，第三代日裔中有近90%的人上大学，从事专业性职业。

由于亚裔普遍的高收入、高教育、高就业率、低犯罪率和低福利享受率，美国媒介在1960年代开始将亚裔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当然在亚裔中，状况也很不平衡，亚裔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白人，但他们仍以进步快速令人瞩目。


拉美裔


美国目前有拉美裔2200万，约占总人口的9%，是第二大少数族裔。他们来自加勒比海和中南美，大多说西班牙语，宗教以天主教为主。拉美裔中墨西哥裔为最多，占60%，主要分布在西南各州。波多黎哥裔占12%，大多住在纽约。古巴裔占5%，集中在佛罗里达，还有少量来自其他拉美国家。除巴西等个别例外，这些国家都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西班牙殖民者基本上为男性，由此产生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混血的拉美人。拉美裔美国人中有西班牙人，但大多是混血。

美籍墨西哥人有500万之多，另有非法墨西哥移民200多万，其中有400万生活在美国西南五个州，一半在加州。最早的美国墨西哥人是随着美国对墨西哥土地的兼并而成为美国人的。拿破仑战争后，西班牙王朝瓦解，墨西哥获得独立，于1821年建国。1845年，移居墨西哥的美国人策划了得克萨斯的兼并。1849年墨西哥被美国战败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国土被迫割让给美国，这些土地后来成为美国的六个州和另外四个州的部分。对此，墨西哥人和政府都还记忆犹新。19世纪中期，有一批墨西哥人来参加西部淘金。世纪末，又有来修铁路的，还有许多是季节农工。

从20世纪开始，有过三次墨西哥人移民潮。第一次是世纪初的30年，当时墨西哥革命后引发内乱，十分之一的墨西哥人迁移到美国，集中在得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州四地，大萧条结束了这次移民潮，成千上万的移民被强迫遣返，其中不少有美国国籍。二战开始后，由于劳力紧张，美国和墨西哥签订“临时劳工”计划，从墨西哥引进合同工。大批墨西哥人加入军队，进入军工生产，一些人战后受惠于士兵法案而受到高等教育，接近了主流文化。此计划于1964年正式结束，期间有400万未获得公民身份的墨西哥人被陆续遣返回国。第三次移民潮从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60年代中就有44万墨西哥人合法移民美国，从此在数量上稳居移民榜首。同时，由于墨西哥和美国的工资差别悬殊，美墨之间又有两千英里长的边境线，每年总有10多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入境，其中有几万被遣返。因为最大的惩罚也不过是遣送回国，非法移民对此毫不在意。

波多黎哥是加勒比海大安的列斯群岛最东端的一个热带岛屿，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人口330多万，距离美国最近的本土佛罗里达也有一千多英里。波多黎哥被西班牙统治了400年，1897年才获得自治权，但第二年美西战争后便归入美国版图，1917年后波多黎哥人成为美国公民。二战后，波多黎哥人获权自选总督和制定宪法。1967年举行的公民投票表明，大多数波多黎哥人赞成继续以免税的联邦地位留在美国而不独立。波多黎哥人迁居美国本土也是二战后的事，由于机票降价，每年有150多万人来往于岛屿和本土之间，1970年时居住在本土的波多黎哥人有150万，相当于岛上的一半。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纽约。

拉美裔的家庭平均收入约为美国平均数的76%，墨西哥裔略高于波多黎哥人。拉美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事的职业多为非熟练和半熟练工种。他们的家庭人口比一般美国家庭多，就业的妇女相应较少，这也是他们的家庭收入少的原因之一，享受福利的则较多。拉美裔大多不问政治，若投票就支持民主党。1960年代后，他们的族裔意识增强，开始组织工会，涌现出本族的政治人物。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政治影响还与他们的人口不成比例，只是在实行双语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第二代拉美裔进步较大，通婚率提高，正处于逐渐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中。


从“大熔炉”到多元化


美国的民族史即移民史，世界各民族的移民在不同的时期来到美国，最后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美国人。从故土连根拔起的移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要重新生根，是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而新旧移民之间也会有一个相处和适应的问题。如此众多的民族的大融合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美国独立后，国民的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原先各自为阵的殖民地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体化的感觉强化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文化地位。美国在立国伊始，便坚持统一民族的政策，除印第安人外，不许任何民族分地区自治，建立单独的民族区域，任何民族的人都只能作为公民享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其实即使对印第安人，政策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由于早期移民在种族、语言、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和美国主流相距不大，同化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尽管种族主义的排外情绪和表现始终存在。

强调民族融合的思想曾经长期以“大熔炉”作为形象的比喻。这个词很早便有人用来说明美国人民，但1909年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创作的一部颂扬美国民族大融合的同名剧使“大熔炉”一词家喻户晓。赞格威尔的意思是各民族的移民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冶炼成一个崭新的民族，这结果不是合并，而是合成的产物。然而，随着东南欧移民的大量涌入，尤其是一次大战煽起的排外思潮，大熔炉的意思变得狭隘起来，成为各民族移民向盎格鲁—撒克逊的归化。威尔逊总统批评那些以自己个别民族来思考的人还未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在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策划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一个巨大的木锅被放在舞台中央，身着各色民族服装的学生唱着各国民歌，走进大锅内，老师站在边上用大勺搅拌，最后门开了，学生一律穿着美国服装，唱着《星条旗》国歌走出来。移民被彻底同化了，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性，接受单一的美国文化。种族主义排外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便导致了美国20年代大规模限制移民的政策。

二次大战后，种族主义成为众矢之的，美国移民政策中的种族主义受到猛烈抨击，到民权运动高涨的60年代终于被彻底摒弃。美国人对自己民族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少数民族正在争取更为平等的地位，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被重新评价，他们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宏扬。一种观点，一个事件是否包含种族主义因素成了现今“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多元，文化的多元，保持自己种族的语言、宗教、学校、习俗等成了理想的状态和追求的目标。昔日那种放弃传统、合而为一的“大熔炉”形象已经被“百衲衣”等强调多元共存的新比喻所取代，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考虑到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种族战争和各民族内部至今存在的争斗，移民在美国的融合基本上可算成功了。目前，各种族间的不平衡状况仍然显而易见，某些少数民族的处境还普遍达不到美国的平均水平，但不可否认各自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所进步，各种族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实际情况是，美国所有的种族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了美国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轨道，他们一旦适应成功，便以个人的身份立足社会，离开聚居区，消失在普通美国人中。人与人的差别从来不能以种族一言以蔽之，哪个同种族的国家内部不存在地区间、阶级间和个人间的明显区别呢？更何况美国各族裔间的通婚已经越来越普遍，族裔的界线本身也在模糊淡化。有意思的是，往往正是那些已经美国化、甚至连母语也不会说的第三代移民，寻根怀旧的情绪最为强烈。也许正因为他们不必像父辈那样遭受歧视、急于同化，也没有父辈所感到的母国与美国的对比，反倒觉得更多缺憾了。对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没有一体便不成其为国家，不允许多元也不符合实际，同化只能是自然和自愿的，一体多元也许是美国人至今达成的最好共识和努力方向。


第六章 美国民主

[image: ]


6 华盛顿主持制宪会议

一、合众国宪法


宪法的目的和理论依据


美国独立后与其说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如说成了13个主权实体。原先反对英国统治的凝聚力消失后，邦联国会无权无财，难以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甚至连基本的防务能力都不具备，合众国面临着存亡的危机。

1786年底，马萨诸塞州西部爆发了谢斯领导的农民起义，更是对美国敲响了警钟。大部分革命领导人形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政府，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不是13个独立州的松散邦联。1787年5月，原本只有修改邦联条例作为惟一目的和权力的费城会议，在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人的领导下，开成了一个制宪会议，起草了一个全新的宪法，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它不再是各州的联盟，而是以公民个人为基础，能直接向全体公民个人行使权力的全国政府。这一具有革命性的更改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发展，制宪者们被称为合众国的缔造者。如果说独立宣言确立了美国革命的理想，那么宪法就是以一部成文的根本大法来落实这些理想。

美国宪法的理论基础首先是人民主权论。1781年通过的邦联条例只是州政府之间的契约，而宪法则直接以人民为基础。宪法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合众国的人民”，再不是以各州的名义。正因为宪法是高于政府的，所以它不能由一般的议会来决定，必须由专门为此召开的制宪会议来制定和批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制宪的目的是确立政府，但政府并不为自身而存在，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和最终目的。

其次是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美国宪法是在长期实践英国法律的经验上产生的，英国采取不成文法，而美国的一切法律都是成文法。宪法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协商达成的契约，为的是“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在宪法中，人民只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天赋人权交给政府，使之具有必要的权威，而仍然保持了自己其他的权力。

在国体问题上，制宪者们并无太大的分歧，共和制是他们惟一认真考虑过的政体。他们既反对君主专制，也反对多数专制，同时考虑到美国疆域辽阔，因而决定不采用直接民主，而选择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治理政府，而是选出代表来制定和执行法律。在这样的宪政民主政体中，民主是原则，也是程序。宪法不是笼统而抽象地谈论人民权利，而是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公民，明确保障个人的基本尊严、价值、自由和权利。因为在制宪者们看来，个人才是社会和政府的最终目的。宪法的各种规定必须保证一个民选的政府始终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人民自决自治的原则不至悄悄地被篡改。

制宪者们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赋予它应有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但又不愿看到它强大得足以剥夺人民的自由，因此宪法遵循三权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它谨慎地赋予政府的权力是分散而有限的，同时又用权力来制约权力，以野心来对抗野心，使其中每种权力都和其他权力相互制约，形成平衡。分权和制衡的目的在于监督权力，使之不至为害。制宪者们即便不全都持性恶论，也决不天真地认为人——尤其是掌权的人只能为善，更不信任权力机构。他们相信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天性，必须加以限制和监督，即使是民选的执政者，若不受监督，也照样会无限扩张自己的权力，走向腐败。

美国宪法的理论依据是欧洲启蒙时代由洛克、孟德斯鸠等奠定的最先进的政治思想，制宪者们的特殊贡献在于精心制定了第一部切实可行的宪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三权分立


制宪者们深信政府可以为害，于是将政府的巨大权力划分成若干小部分，致使任何决定不能由一方单独作出。哪怕处于多数的一派，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政府的某个部分，而不可能同时控制全部权力。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个部门任职。三个部门的人员由独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范围内产生，因此具体负责的对象各不相同。权力划分后，各部门都具有宪法的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宪法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立法权归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每州2名，任期为6年。参议员必须年满30岁，具有公民资格至少9年，并为该州居民。众议员人数按人口比例分配，当时为每三万人选举一名，由选民在自己的选区内选举产生，任期2年。众议员必须年满25岁，具有公民资格至少7年，并为该州居民。国会开会应有会议记录，不时公布于众，议员所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及其发言须明确记录在案。议员若有扰乱秩序行为，经三分之二议员同意，可以将其开除。

第八款逐项明确规定了国会具有的权力，主要是设立机构、组织政府、制定法律、管理财务以及宣战的权力。具体的如规定并征收税金、捐税、关税及其他赋税以作国家防务和人民福利之用；铸造货币、确定度量衡标准；设置最高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宣战和配备军队；保障著作和发明专利权等。权力的罗列意味着权力的有限，未罗列的权力均应被理解为国会所不具有的权力，国会若行使任何未规定的权力应被视为违宪。但为了使宪法有灵活应变的能力，最后加了一条“弹性条文”，也称“默示权”，规定国会具有“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需而适当的一切法律”。

第九款规定了国会所不具有的权力，也就是被明确禁止的权力，如不得中止人身保护的特权、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等。

宪法第二条规定行政权归总统。美国实行典型的总统制，总统握有实权，有“民选的国王”之称。由于邦联国会的教训，制宪者们深感必须大权集中，有一位能令行禁止的行政首脑。总统的权力大致如下：执行法律、建议立法、否决国会的立法、处理外交、提名司法和行政官员以及统率军队等。在非常情况下，总统有权召集两院或任何一院开会。总统虽然对国会立法具有否决权，但对宪法修正案却不具否决权。总统人选必须出生时为美国公民，年满35岁，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选举人由各州议会指定，其人数应与该州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相等，但议员或政府官员不得被指定为选举人。

宪法第三条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包括宪法本身和其他合众国的法律、条约、涉外案件、以及以合众国为一方的诉讼和州际诉讼等。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法官一旦任职，只要行为端正，便可任职终身。


权力制衡


杰斐逊曾经说过：“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制宪者们精明地设置了种种障碍，使权力不能集中在任何一人或一个部门之手，以避免胡作非为或盲动。控制的办法主要是使每个部门都在别的部门中发挥一定作用，有能力延缓甚至阻止其他部门的行动，从而使它们相互制约，形成权力间的各种平衡。

但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平衡。防止滥用职权的第一道防线当然是人民，人民掌握选举、监督和罢免官员的权力。国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钱袋主要由民选的众议院来掌管，表达自由的权利保证了舆论监督的实施。总统虽然由选举人团产生，但选举人不得由议员或官员兼任，保证了立法和行政两大部门的人选由选民决定。

其次是联邦制。联邦和州各有自己的政府班子和立法。州政府的官员由各州自行选举产生，联邦政府无权任命州长或州级官员。州的立法虽然必须符合宪法，但是宪法保证州的领土与主权不受侵犯。两套平行的政府分别选举产生，联邦和州之间构成了又一种制衡。

宪法对政府三大部门间的制衡规定得更为详尽。在总统和国会之间，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但是国会两院又能以三分之二多数否定总统的否决。总统有权提名联邦法官和部长候选人以及缔结条约，但是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的批准。国会可以通过弹劾将总统或法官免职，但必须达到三分之二多数。众议院独操弹劾权，参议院独操审判弹劾案之权。若总统受审，必须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审判。弹劾的结果只是免职，但被定罪的人，仍可依法受起诉、审判、判决和惩罚。除弹劾案外，总统有权对危害合众国的犯罪行为发布缓刑令和赦免令。

构成国会本身的两院之间也彼此制衡。参议院和众议院互有否决权，也就是说，任何立法必须由两院同时多数通过。一切征税案都由众议院提出，但法官和官员的任命都由参议员批准。众议员由选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每2年选举一次，更换全部议员。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每6年选举一次，只更换三分之一的议员，由此保证国会的连续性。而总统是4年一选，在两次总统选举之间的议员选举称为中期选举。宪法规定，当第一批参议员产生后，尽快将其分为人数大致相等的三部分，一部分2年后改选，一部分4年后改选，一部分6年后改选，从此形成每次更换三分之一的局面。

司法和其他两部门之间同样构成制衡。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但法官上任后只要忠于职守，便可终身任职，这就保证他们不再受到任何权力或私利的牵制，以便作出公正的判决。最高法院有权对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作出解释，从而导致了司法复审权的确立。法院有权宣布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律为违宪而非法，总统和国会都必须服从法院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无权否定宪法修正案，国会若要否定最高法院对于某项法律的违宪判决，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样便与法院无关。同时，国会有权对玩忽职守或犯罪的法官提出弹劾。


政教分离与军政分离


政教分离是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对政府的重要制约，制宪者对此毫无异议。宪法第六条规定，“决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属下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第一条修正案又规定，国会不得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

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有关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各种条例，制定民兵组织、装备、训练和管理的办法。军队和民兵的职能是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侵略。

美国总统为合众国的陆海军总司令，又是民兵奉召为合众国执行任务时的统帅。军队被置于国会和总统的直接控制下，只有执行联邦政府法律的责任而无权干预政治，更不能非法地用于派系之争。


公民的自由权


公民是国家的主体，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因此宪法作为一个根本大法，不由议会批准通过，而必须由高于议会的权力——人民直接组成的制宪会议来批准，费城的制宪者们的这一决定是有意将宪法置于政府及其他一切法律之上。

1787年的美国人刚刚摆脱了一个强大的英国政府，因此很多人并不欢迎再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宪法制定后，虽然联邦党人以他们的威望、雄辩、精明和干练明显地压倒了反联邦派，但是仍然不得不作出妥协才使宪法得以通过。这妥协就是现在称为“权利法案”的第一至第十条修正案。联邦党人宣称，宪法本身赋予政府有限的权力，因此公民的这些权利已经包含在宪法之内了。但许多人还是担心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坚持将它们列入宪法，最后便以修正案的形式于1789年由第一届国会通过，1791年获得州的批准。

这十条修正案重申了州权和公民不受侵犯的权利，它们主要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住房不受侵犯的权利；人身、住所、文件、财物的安全保障；不受无理搜索拘留的权利；犯法时有受陪审团公开审判的权利等。并且重申，“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这等于再一次确认了合众国的权力来自人民和各州，人民和各州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宪法这一契约的方式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力赋予了合众国政府，但仍然保留了其他的权力。


宪法的民主化修正


制宪者们考虑到宪法是一部根本大法，涵盖面广，所以措辞简洁而笼统，全文不足五千字，留有充分的解释和修正的余地，使之能与时代一起进步。他们也考虑到宪法毕竟不宜经常变动，因此为宪法的修正设置了不少障碍。宪法的修正权在国会和各州，总统对宪法修正案无权否决，最高法院对修正案亦无司法复审权。

宪法的修正案可以用两种方式提出：一是国会两院的三分之二多数提出修正要求，二是三分之二的州提出要求召开制宪会议。批准的方式也有两种：一是四分之三州的议会通过，二是四分之三州的制宪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中经常写明必须在国会提交各州之日起7年内批准，否则无效。

迄今为止，美国一共通过了27条宪法修正案。10条权利法案是与宪法同时通过的，后来通过的有17条，其中第二十一条是取消第十八条的禁酒。分析这27条修正案，有的属于技术性的，如规定总统上任和国会开会的日期时间，总统与副总统的继任办法等，但总的趋势无疑是推动美国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第十四条修正案给予被解放的奴隶以公民身份及同等法律保护，第十五条修正案给予被解放的奴隶中的成年男性以选举权，内战后制定的这三条修正案可以说为以后的修正案确定了大方向，促进了美国的民主化进程。第十六条授予国会征收所得税之权力，第十七条规定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第十九条给予妇女选举权，第二十二条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第二十四条取消某些州存在的限制选举的人头税，第二十六条将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第二十七条规定同届国会不得自行提高议员所得报酬。一条条修正案的制定使享有公民权和选举权的人数与1787年宪法制定时相比，增加了何止一倍，可以说逐步实行了普选制。正是美国宪法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和人民主权，使之得以合法地自我完善而不必诉诸革命，终于成为目前世界上使用最长久的成文宪法。

宪法禁止确立国教，美国也不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规定，在精神方面维系全体国民的主要是对其基本政治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和信念，而宪法正是它们的集中体现。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每一位总统就职时必须作如下宣誓：“我庄严宣誓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维护、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宪法是美国的核心，美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权威，它包含着他们公认的自由平等公正。它具有最高的约束力，任何联邦的法律或州的宪法和法律都必须与之相符，任何国体政治的重大变动都必须经过宪法这一关，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其上。二百多年来，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决非制宪者或任何人所能预见，世风、习俗和观念也随之变化。然而宪法却保持了基本不变，其中五分之四的原文无须改动仍能适用。宪法所体现和保证的对于权力的控制监督、政府的稳定性、连续性、政府行为的正当程序和妥善决策等等，使美国的体制能不断地适应变化，跟上时代；使美国的发展，尤其是权力的转移，能相对平稳而合法地进行。

二、联邦制


双重政府


美国是先有州后有国，建国初期的美国人对本州的忠诚远胜于对合众国的忠诚。宪法确定了联邦制，划分了全国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范围，明文规定了它们所共有的权力以及各自所拥有的和被禁止的权力。全国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均由宪法授予，州权不是来自全国政府，因而不能由全国政府收回。全国政府和州政府构成联邦制中的二元，作为并列的同等主权实体实行共管。两个政府都由民选产生，都直接对人民行使权力，每个美国公民同时接受它们的治理。州之下还有市、县等地方政府，它们的设立和权力由州政府授予，合众国宪法中不作说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只是单一制中的从属关系。现在，全国政府通常被不很确切地称为“联邦政府”。

制宪者们确定联邦制政体首先是基于当时已经存在13个独立政府的现实，但他们也认为联邦制自有其不少优点。双重政府无疑使政府权力分散，符合防止专制、保护自由的制宪原则。人民可以通过对两个政府的不同态度促使其平衡，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一个政府侵犯时，可以将另一个政府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联邦制分州管理，因此不必在任何事情上都强求全国一致，这样既避免了统一标准的麻烦和弊病，有利于各州因地制宜地进行治理，又能鼓励各州成为小范围革新的场所，失败了损失有限，成功了推广全国。1920年通过的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妇女选举权，而怀俄明的妇女则在1888年就开始享有选举权了。二百多年来的经验表明，由于联邦制下的权力分散，极大扩展了人民参政的机会和效果，符合美国人自治的观念和习惯，活跃了政治生活。

全国政府对州政府的责任由宪法第四条规定如下：全国政府保证各州实行共和政体，保护各州免遭入侵，并应州的请求平定内乱。各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尊重彼此的法律、文件和司法程序，各州公民享有同样的特权和豁免权。全国政府尊重各州的领土和主权，但新州必须由国会接纳方可加入联邦，各州无权以任何方式建立新州。当全国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或各州政府之间在理解各自的职权上发生分歧时，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

联邦法律至上的原则由宪法第六条作出规定：合众国法律和条约为全国最高法律，各州法官均应受其约束，当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以联邦法律为准。第一条第十款还明文禁止州政府行使以下权力：缔结条约、参加同盟、发动战争、铸造发行货币、剥夺公民权利、授予贵族爵位、私自征收进出口税、和平时期保持军队等，州际协定须经国会批准方能生效。而全国政府在行使权力时也不得实际妨碍各州履行职责的能力。制宪者们认为，列出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便已说明各州拥有未被禁止的权力，但由于各州的要求，第十条修正案将这一暗含的意思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规定凡未授予合众国，又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人民保留。

联邦制中两个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但无论是持国家主义观点的还是州权论者，都并非只是出于纯粹的理论考虑，而是含有具体政治内容的。合众国初期州权论者相对强大，不止一次地提出并尝试过对联邦法律的否决权。当南方极力维护奴隶制时，州权的喧嚣达到了顶点，终于导致分离。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使州权论者受到致命打击，从此无力与联邦政府抗衡，美国在精神上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但直到内战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权分管的局面还是基本未变，联邦政府基本上只提供全国性的邮政服务，负责给州拨地建学校，修运河，筑铁路，对付印第安人，防卫边境，实行宅地法等。医疗、治安、商业管理等纯属州务。此后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包括工业化、都市化、一次大战、大萧条等，尤其是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步扩大到统管经济及社会保障，因为解决这些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问题已经完全超出州政府的能力了。这时的联邦制中共有权增加，具有明显的合作关系。两个政府的权力同时增加了，而联邦政府的增扩更大，从新政开始的联邦拨款连续发展了40年，在州和地方政府中发挥很大作用。

1970年代初这一趋势开始逆转，两党的保守派都要求回到二元的联邦制，尼克松在1972年提出“新联邦”，推出联邦和州的“岁入分享”计划，项目拨款也改为一揽子拨款，使地方上有更多的支配自管权。但国会并不愿意放松对资金的支配权，1986年又恢复到原先的方式。里根上台后坚持削减联邦的国内开支，让更多的事情由州和地方去做，现在美国政府职能开支的三分之二在州和地方。虽然联邦和州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但联邦政府的作用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无疑一直在加强，和每个美国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然而，联邦制的框架和原则基本上还是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形态存在着，州政府仍然活跃而有效地治理着各州。

联邦政府职能的扩大主要是通过它所拥有的三大权力——战争权、州际和对外贸易权、征税开支权，由于社会的变化，一件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日益广泛，可以达到无所不包，现在只要宪法不明文禁止的事，联邦政府几乎都有权处理。例如战争动员肯定会涉及经济的各个部门，种族歧视极有可能妨碍州际贸易，如此类推，联邦政府对很多原本不属于它职权范围的事都有了介入的理由和机会。目前，联邦制的运作方式主要是联邦政府拨款，州政府办事，拨款成了联邦政府的主要干预手段。罗斯福新政前，联邦拨款只占州和地方政府开支的2%左右，现在则占到30%左右。60—80年代是联邦拨款猛增的20年，1960年只有50个联邦拨款项目，1980年增至500个，总支出超过800亿美元。这是因为联邦政府通过了大量有关医疗保健、教育、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城市复兴等方面的法律和项目，州和地方政府必须依靠联邦拨款，才能兑现所定目标。

联邦拨款采取不同的方式，主要有分类拨款、项目拨款、整批拨款和岁入分享。前两种更接近于专款专用，后两种给予州和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联邦通过拨款时的附加条件和监督使用在实际上控制着它依法不能管理的事务，例如国会无权管理教育，但通过是否拨给州用于教育的专款，便可使学校实施赞助性反歧视法，中断拨款规定还给予国会撤回已拨款项的权力。但是，联邦政府也并非完全能通过拨款来控制州政府，实际操作更像是双方的讨价还价。国会议员都来自各州，代表着各州的利益，正是他们在决定联邦征税的总数，而且由于州与州之间的竞争，拨款一般都是平均的，也不统一规定使用方式。来自全国的联邦税收统一分配后用于各州，其实也是在贫富不同的州之间实行的一种平衡互助。

随着联邦预算赤字的不断上升，从卡特政府开始便在削减开支。到里根上台，更是将限制联邦政府规模、把权力还给各州作为他改革的目标。从此，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总统，都不得不限制联邦开支，以达到更好的财政收支平衡。


国会


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附设国会图书馆等机构。众参两院各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和运作规则，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互协调配合。

各州众议员人数统一按人口比例分配，最早是3万选民中产生一名。但是从1929年开始，众议院人数确定为435名，按人口分配，因此当一个州人口下降时，该州的众议员名额也将随之下降，从而影响到它的总统选举人总数。

众议院每年要处理大量议案，不可能在全院范围内来研讨决策，因此采取委员会制。议案分门别类，首先交付各委员会调查论证。每个委员会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权力中心，当它召开听证会时，有权传唤行政官员作证。现在众议院有22个常设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30多名议员组成。委员会又有下属的小组委员会，总共有135个。众议院的首席官员是众议院议长，由多数党选定一位资深议员担任，多数党领袖协助他工作。议长是众议院中最有实权的人物，他有权将立法送交委员会、决定议案和议事程序、认可发言、指派议员参加特别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选任议事规则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等。他的政治影响和幕后策划能力也非同一般。少数党也有一位领袖，当该党成为多数党时，他就成了众议院议长。委员会的委员常由各党全体议员开会协商选派，委员会主席和多数委员通常来自多数党，须有能力在该专门领域内进行工作。主席习惯上论资排辈，由资历最长的一位担任，但现在也改成选举产生。

参议院主要是个负责审查的院，对总统的行动和任命表示认可，它的规模比众议院小得多，开会时也更随便，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辩论。参议员每州2名，总数为100名。参议院也分成委员会进行工作，现有16个常设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十几人或二十几人不等，每个参议员大约要在3个委员会的8个小组委员会任职。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有外交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等。

参议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他平时没有投票权，只有在双方票数相等时，才有权投下关键的一票。副总统缺席时，由多数党推举一名临时议长，由于参议院议长不起作用，一般由资历较浅的议员担任。参议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多数党领袖，他可以决定议事日程。

宪法赋予国会很多权力，并且通过“必需而适当”这个条款赋予它一种应变的权力。但是在实际政治中，却是总统的权力一直在扩大。水门事件后，国会有意识地进行改革，努力恢复自己的权力，通过了一系列立法来加强对白宫的控制。除了立法外，国会还是选民的代表，要负责平衡地方、州和国家的关系。国会也是全国性的辩论场所，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在这里辩明决策。在改革后的20多年间，国会的工作人员增加了4倍，达到3.2万多名，扩大了自己的情报来源，加强了进行独立预算研究和调查的能力，减少了对行政部门的依赖。但国会的工作人员并不都在华盛顿工作，为了便于和自己的选民保持联系，他们中有三分之一在家乡工作。


白宫


总统是美国惟一的一位由全国选民选出的官员，他所领导的行政部门是美国政府中最大的部门，有工作人员300万左右，分为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内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劳动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交通部、能源部、教育部等13个部。部下设处、局、科、署等机构。正副部长和大使等最高一级的官员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但是99%的官员是通过文官考试后录用的。

总统内阁包括国务卿和主要部的部长，但美国内阁的作用常因总统个人的喜好而定，现在的总统往往更器重他的私人顾问。1939年后，总统的行政办公机构包括白宫办公厅、管理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总统班子中有他的私人顾问，他们大多来自他的竞选班子，还有新闻秘书、国会联络人、演讲撰稿人及其他助手。此外，联邦政府还设有一些独立的行政机构来管理专门事务，如人事管理总署、州际商业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储备局、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邮政总局和美国新闻总署等。

宪法赋予总统极大权力，除了执法、军事和外交外，他其实还有相当的立法权，因为宪法规定他必须随时向国会报告联邦情况，建议必要和妥善的措施供国会审议，并有权召集特别会议或宣布休会。总统所提出的建议往往就成为立法的依据或议案本身。总统还有权考虑优先拨款的事项，有的总统还使用行政权扣留拨款，从而在执法过程中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会之上。虽然战争权属于国会，但是长期以来，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调动部队，使美国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鉴于越战的惨痛教训，国会于1973年通过战争权法，规定决定战争的权力属于国会。在外交上，宪法规定外交条约必须由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批准，总统为了避免这一麻烦，很容易使用行政协定来代替条约处理外交，因为行政协定根本不需要参议院批准。总统还握有否决权，否定两院通过的议案。他甚至不需使用否决权，只要将议案搁置10天不签，议案便自行作废。


联邦政府的立法决策程序


由于宪法在建立全国政府时考虑的主要是限制政府和保障民权，因此联邦政府立法程序的规定颇为复杂。同时国会的活动和辩论都是公开的，给人以一种吵吵嚷嚷、讨价还价的低效率印象。

所有议案都必须由参议院或众议院提出，每年议案数可在1.5万左右。当一项议案由一个众议员提出后，它在分类后首先交有关委员会的有关小组委员会审议，在这一关口上约有95%的议案就被淘汰。受到支持的议案便进入调查研究阶段，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然后小组再讨论修改和投票表决，通过后便送到上级委员会。当上级委员会也审议赞同后，就送交众议院进行全院范围的辩论表决，如获通过，便将此议案送交参议院。

议案到参议院后，以上的全过程又再重复一边。如果一项议案由参议院提出，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后送交众议院。当两院都在全院范围内审议批准后，便可送交总统签署。如果两院有分歧，便由一个两院共组的协商委员会来协调不同意见，最后产生一个妥协案，送交总统签署。总统对议案只能接受或者拒绝，不能做任何修改或批准其部分。当总统签署后，该议案便成为法律，通常以议案最初提出者命名。若遭总统否决，议案退回国会，但国会两院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否定总统的否决，使议案照样成为法律，但一般来说，集合这样的多数并不容易。

从议案提出到成为法律，期间要经过十多道关卡，在任何一关上都很有可能被否定或延误掉。小组委员会、委员会、两院都有权不予通过，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方式，一是总统的搁置否决，即在提案送交后10天不作处理，使它自然取消。二是参议员的冗长发言也可达到同样目的，在众议院中，议员的发言是有时间限制的，但参议员的发言时间不受限制。当一个参议员有意耽搁掉一项议案时，他可以发表喋喋不休的演说，阻挠会议进程。为了讨论别的问题，会议只好将这项议案撤下搁浅。当会议即将休会时，冗长发言更能产生威胁。几个议员如果联合起来，只须隔一段时间对发言人提出一个很长的问题，使他得到足够休息，他就可以继续冗长发言来达到目的。现在，参议院已对此进行改革，规定只要有五分之三多数即60位参议员投票赞成结束冗长发言，发言便只能再持续一个小时。


总统与国会的选举产生


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除了司法官员是任命外，总统和国会都由民选产生。美国共有民选官员约52万，为世界之最。

宪法对担任总统职务的人只规定了三个条件：出生时为美国公民，至少35岁，在美国境内居住至少14年。总统由选举人团选出，每州选举人数等于该州参众两院议员总数。选举人团总票数为国会议员总数535张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3张，总共是538张。选举人由州议会所定方式选派，但议员或官员不得任选举人。选举人在州内投票选出两名总统候选人，其中至少一人不能是本州居民。该名单和票数在签名封印后送交参议院议长，各州证明都到齐后由议长在两院全体会议上当众开拆，随即计票，得票最多又过半数者为总统，即至少270张。如无人过半数，由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5人中选举一人。如过半数者不止一人且票数相等，由众议院投票选举其中一人。选举时以州为单位，每州一票，票数过半即可。总统选出后，得票最多者为副总统，若出现票数相等，由参议员投票选出副总统。选举人的选举时间和他们选举总统的投票日期由国会确定，全国统一。经过二百余年的变迁，尤其是全国性政党和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美国总统的选举虽然在形式上与宪法规定的差别不大，但实际操作却已经和以往很不相同了。

总统任期四年，因此每四年举行一次大选。大选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预选、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秋季大选。

一般在大选前一年或一年半，准备竞选总统的人就要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在大选年的2—6月各党竞选人通过预选减至一人。预选的方式各州不同，20世纪以来，大部分州采用了总统预选，其余的州仍沿用旧式的核心会议即党的代表会议。总统预选也有开放和封闭等不同种类，实行开放预选的只有6个州，所有选民不论党派都可参加。实行封闭的只有登记的党员可以参加。有的州让选民投两张票：一张上写明要谁当总统，另一张选举出席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的州只投后一张票，但代表对总统的投票意向一般都比较明确。预选日期最早的州是新罕布什尔，因此格外令人注意。核心会议就是州的政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由对全体党员开放的投票区党代会逐级选举产生，每次会议上党员对候选人及竞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选举出席上一级会议的代表。核心会议日期最早的是艾奥瓦。当全国的预选和核心会议都举行之后，政党的候选人也就基本有了眉目。

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在7、8月份召开，政党公开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传统是由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开始的。虽然开会时候选人实际上已经决定，但全国代表大会还是一次重大的政党盛会，一般要开3、4天，会上提出全国委员会的报告、确定方针、通过政纲、弥合竞选时产生的分歧、显示全党的精诚团结。各州代表人数按该州选民比例分配，代表们基本上按选民的意愿投票。大会最后一天选出该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则由总统候选人提名，人选经常是为了达到平衡，争取更多选票，现在总统候选人往往在会前便已宣布他的竞选伙伴。

从8月下旬到11月初，总统候选人就忙于制定竞选策略，在全党的支持下，开动一切竞选机器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并有选择地四处竞选，发表演说。所去之处往往是两党势均力敌，意见有争议，结果不明朗的地方，选票多的大州当然也是重点。从1960年起，总统候选人开始进行公开的电视辩论，使全国人民对他们有直观的了解。从1976年起，副总统候选人也开始进行电视辩论。

全国选举日定在11月初，选民们并不直接投票选举总统，而是在两份政党提出的选举人名单中进行选择。担任选举人大都表示一种荣誉，他们的倾向是明确的，所以选民们实际上也就是在选总统，这场选举称为“普选”。两份名单中得多数的那份为胜者，根据“胜者得全票”的原则，该州的全部选票都归它，因此争取像加州这样拥有最多选举人票的大州就格外重要。12月第二个星期三后的第一个星期一，获胜的选举人去各州首府，将选票投给本党的候选人。选票集中到众议院议长，两院在1月初计票，正式宣布下一届总统。1月20日，新总统宣誓就职，新的一届政府上任了。

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选举往往更多地依靠个人而不是政党。参议员任期6年，每州2位，在全州范围内选出，竞争激烈，在正常情况下，每次只选举一位。第十七条修正案将参议员的选举由各州议会选举改为由人民直接选举。参议员出现缺额时，由州行政当局发布选举令进行补选，此前由州议会授权行政官员任命临时参议员。众议员每两年全部改选，在各自的选区内进行选举。竞选议员的人必须建立个人的竞选组织、筹集资金、雇请竞选专家总管、争取政党提名。他们除了广告宣传外，还须挨家挨户地进行个人接触和游说，内容以地方性的问题为主。如果获得提名，他们便可得到政党投票集团的支持，只是现在党派忠诚已经明显下降。众议员要和选民保持经常联系，奔走于家乡和华盛顿之间，相当辛苦，报酬也不高，因此竞争不如以往激烈。议员利用在职的知名度和特权，大约百分之八九十可以重新当选，一般可任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现在自动引退的议员也增多了。

美国选举中发现的问题很多，例如美国人对总统的期望很高，既要他作为行政首脑提供坚强有力富于创造性的领导，又要他作为精神领袖高瞻远瞩，能激发全民的想象和士气，还要能平易近人、品质高尚、足以为人师表。在外交上，总统又是国家的象征，要求他能维护世界和平，有大国领袖的气度。这些品格和能力加在一起，几乎就是完人了。但是目前的竞选方式却越来越成为对候选人辩才和体力等因素的考验比较，而这些未必是他们的职务所最需要的品质和才能。此外，像“胜者得全票”的原则是否能代表选民意愿也颇有争议。

但是，竞选中最令人担忧的还是竞选经费问题，竞选已经成了一项耗费巨资的政治活动。1980年代初，一名众议员的竞选经费在50万到200万以上，一名参议员竞选可耗资100万到700万。尼克松在1972年大选中的花费达6000万。1976年全国所有竞选费用为17500万，到1980年则达到5亿。竞选资金主要来源于私人或集团捐款，他们会要求政治回报——谋求职位或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等，这就造成政治上的舞弊和腐败。水门事件后，要求改革竞选筹款和政治资金管理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74年国会通过了竞选改革法，设立联邦选举委员会，管理总统及议员的竞选资金筹集，候选人必须报告捐款开支实况。联邦可以向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竞选资金，凡接受的总统候选人可以在全国代表大会前开支1500万，其中半数由联邦竞选基金提供。获得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在大选中开支3000万国库资金。私人捐款也有了限制，一个人捐给一名候选人的款额不得超过1000美元，团体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但是对个人或组织在不与竞选发生联系的单独活动中的开支不限。竞选筹款法限制了巨额捐款人的作用，并使捐款和开支公开化，但弊病和漏洞也还是很多，小额捐款的作用加大了，通过变换方式仍然可以集中巨款。单独开支不加限制是个大漏洞，对政治活动委员会日见增长的开支势力也还是无能为力。而且该法不适用于国会议员的选举。批评者说，富裕的候选人从中获益，不富裕的和独立的候选人处于不利地位。也有人认为，由政府资助竞选等于向选民征税却剥夺他们选举的权利。


州政府的构成与运作


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加强的同时，州和地方的政府也在加强，而且承担着更多的政府职能。虽然州政府的结构各有不同，但大致和联邦政府相似，都有一个成文宪法。州宪法一般很具体，因此长度往往超过联邦宪法，有的可长几倍，修改频率也更高，有的已经修改过两百多次。州宪法和联邦宪法一样，都遵循分权制衡的原则，州长负责行政，州议会负责立法，州法院负责司法。

除内布拉斯加外，美国所有的州议会都分为参众两院，规模各州不一。参议院通常有40人左右，一般任期为4年。众议院通常有100人左右，任期为2年。参议院议长一般由副州长担任，众议院议长由多数党领袖担任。根据合众国宪法，州有自主权，州议会拥有未授予其他机构的一切权力，负责征税拨款、建立并检查各种行政管理的机构、设立法庭、规定选举人资格、举行各级选举、进行案例调查、为选民提供服务等。州议会也和国会一样，以委员会的方式进行专业化的决策。大州的议会终年处于工作状态，小州的议会一般每年集会一次，会期2—3个月。两院议员均由州的全体选民选举产生，选举根据一人一票和公正的原则按选区进行。1960年代前，农村和小镇在州议会中所占名额比例一直高于其人口比例，60年代重新划分选区后，规定同等代表名额代表同等人口，提高了城市的代表比例，从此每隔10年就根据新的人口调查结果重新划分选区。美国现在共有州议员7438名，他们大多为兼职，需要往返于州府和自己的选区之间，不仅辛苦，而且影响私人生活和工作，加之薪俸不高，大多不求连任，所以每届议会都有三分之一为新人。原先议员多为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律师出身者最多。现在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议员人数增加，约占五分之一。

州长为一州之长，具有最高行政权、财政预算权、任命权、否决权和赦免宽恕权。州长还有权召开州议会的特别会议，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州长也是州国民警卫队的总司令。与总统不同的是，州长的否决权包括项目否决权，可以否决议案的某些部分而保留其他部分。但是州长的任命权明显少于总统，州政府的官员大多选举产生，主要有州的检察长、州务卿、司库、审计官、学监等，他们相对独立于州长，党派也不那么重要。州长这一职务在美国独立后刚产生时，由于总督这一职务的联想而使人颇感疑虑，不愿委以重任。现在州长的职责在加强，为了保证配合成功，正副州长实行联袂选举。竞选州长的条件一般是年满30岁，在该州居住至少5年。州长任期4年，现任州长中律师出身的占了一大半，其次来自企业界。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下属的有上诉法院和县市的初级法院。法官有任命的，但大多选举产生，因而对民意更为尊重。他们通常都有4—15年的固定任期，也更容易被罢免。作为法官，必须摆脱党派之见做到不偏不倚。对法官有规定的评估程序，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处理法官的渎职行为。

在州的立法过程中，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和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州议会能施加很大影响。教师、劳工、各种经济势力和行业组织起来，进行大量的院外活动，促使法律的通过或否定。1970年代以来，在州和地方一级的政治中，直接民主的方式正在出现和推广，其中包括创制权、公民复决权和罢免权。创制权允许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草拟州的法律或宪法修正案，然后征集同意者的签名，签名人数一般规定为上次选举投票选民数的百分之五至十五，签名数达到后，便与提案一起交给指定官员，等待在下次选举中投票表决。公民复决权是公民以多数否决立法的一种方式。罢免权是公民通过请愿书并征集签名来罢免那些由选举产生而任期未满的官员，不必提出控告和证明过失，签名数一般要求达到选举该官员选民数的25%。人们对这些直接立法的方式意见不一，有的怀疑公民是否有足够能力对各种问题作出准确判断，是否更容易为利益集团所操纵，并认为这样做有悖于代议制的原则。但实践结果表明，人民欢迎这样的参政机会。在1980年代中，全国各州每两年就有大约250个问题通过公民投票表决，而且他们的判断也并非想象中的那么草率。


地方政府


美国50个州分为8.3万个地方政府，平均每州一千至两千个。地方政府没有主权，只是州政府的治理工具，由州的宪法或立法来划分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并决定其权力，合众国宪法上根本没有提到地方政府。各州地方政府的构成大同小异，一般都逐级分为县、镇、市、教区、学区、特别区等，但同样一级的地方政府在不同的州可以意味着人口，面积及职能上的巨大差别。一个堪萨斯州的市可能只有二百人，而一个伊利诺伊的村子可能有6万人口。

美国共有三千多个县，其中农村县约2400个，大都市县约600个。县政府是州派出的代理行政机构，很少立法权，只是代表州执行法律和办理日常例行公事，诸如记录档案、签发执照、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管理交通、学校、消防、警察、供水、卫生、医院等。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外，县政府有权征收财产税来支付这些开支。县政府通常由一个3—12人的专员委员会或监督委员会和几个行政司法官员一起行使权力，他们都由民选产生。委员会成员都为兼职，他们决定如何征收地方税来支付各种项目的所需费用，通常也有决定土地使用方针和划分邮政分区等权力。行政司法负责人一般包括检察员、县书记员（或称县法庭书记员）、司库、卫生员、审计员等，各自负责一些相对独立的机构。县的首席行政官为县长，一般由选举产生。在有些地区，县又被划分成乡，在新英格兰称为镇，是该地区的历史产物，其每年一度的市镇会议被认为是直接民主的范例，全体选民可以参与商讨和决定当地的公共事务。

城市为人口稠密地区，至少应有几万人口，虽然个别地区也有几百人的城市。市政府都有特许状，只拥有明文授予的权力，但有一定的立法权。每个城市通常有一个由公民起草通过的公约或宪章，相当于该市的宪法，规定了政府的结构、官员的权限和选举办法。现在美国有半数的城市实行这种宪法性的地方自治。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后，市政府的结构一般不外乎市长—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市议会—经理制三种，各有特点，适合不同的地区和公民。市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人数在2—50人不等，各地通过按选区选举或全市性选举等不同方式产生。市议会经州的许可制定地方法律，市长对此有的有否决权，有的没有否决权。市长或经理有权根据官员提出的财政要求和该地的财源提出年度财政预算。以往县或市的财政支出主要靠财产税，但从1990年代起，财产税所占支出比例降到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州政府，十分之一来自联邦政府，其余的靠各种收费及销售税和所得税。州和联邦政府的拨款大多为项目拨款，主要用于缓解贫困和削减分配不均，从而对地方政策产生影响。

在市长—议会制中，市长权力又有强弱之分，市长权力大的一般由选民直接选举，权力弱的有可能在议员中选举产生。强的市长经常兼任政治领袖和行政长官，其权力一直在扩大。在委员会制中，一个5人市议会同时行使行政和立法权，他们中的一人担任市长。这种政府形式违背分权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小城市。现在许多中等城市都实行市议会—经理制，市长主持议会及礼仪场合，市议会相当于董事会，由他们任命一位专业人才当经理来管理城市。可想而知，不称职的经理是很容易被解聘的。

特别区是为了对付地区性问题由两州以上协商成立的行政单位，通常由选举或任命产生一个规模不大的管理委员会，处理当地的共同问题，发展地区经济。特别区往往设在特殊的地理区域或大都市的交界地段，现在这样的特别区已经有几千个之多。

美国的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为人民提供服务的单位，但它们的管辖区域交错重叠，一个人有时可以同时受十几个政府的管理，要搞清楚哪个部门为哪些人提供哪种服务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因此许多人诉诸院外活动来解决问题，社区的基层自助运动也很普遍。赞成多重政府的人认为这样民主，能使人民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和实验空间。反对的人认为机会多得人民根本顾不上，主张中心城市与其邻区兼并，但也未必都能行得通。总的说来，美国人参与全国选举的热情远高于地方选举，但也不能低估地方和50个州的民主自治实验室的作用。

三、司法制度


法治传统


美国是一个法律至上主义的国家，一切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政府的权力由宪法赋予，三权分立是围绕着法的分工。法占据着美国公共生活的中心，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法律。美国公民深受法的熏陶，利益集团和个人经常凭借诉讼来作为影响制定公共政策的手段，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迟早会成为一个司法问题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来一锤定音。就法律对美国社会的支配程度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少见的。

法是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规则。在美国社会中，公民个人和政府各有自己的权力范围。公民之间、政府之间、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法来界定，当各方发生争执时，自然首先诉诸于法。美国人将法视为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正义的手段，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总的说来，他们相信法的公正，依赖法的保护，在受到伤害时习惯于甚至热衷于上法庭解决纠纷。同时，他们也深知法的庄严，任何人必须服从法，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之上。

从殖民时期起，美国人就养成了依法办事的习惯，表现出对秩序和法律的热爱。美国的法治观念和司法制度大多源自英国。英国的法官本是国王的官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一套“普通法”，或译“习惯法”。17世纪，北美各殖民地由于怨恨英国法官，更倾向于发展自己的司法制度。到了18世纪，英国习惯法成了英国国会反对王权的武器，殖民地人民也就更愿意接受和利用它来为自己争取自由。各殖民地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普通法，并加以改造来适应本地情况。独立后，美国接受普通法作为司法的基础，但逐渐形成鲜明的美国司法特点——主要是成文宪法、联邦和州的双重司法以及司法复审权。

美国人认为，司法独立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已经形成一套制度，首先，法官享有宪法的保护。根据宪法第三条，法官只要尽忠职守，便可继续任职。国会和总统都不能以免职或裁减报酬来对法官施加影响，法官们的判断和倾向也不能成为弹劾他们的理由。其次，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机构不具有司法权。法院还有权确定审理和判案的程序规则，自己控制法官工作的环境。此外，司法有权对法官的不当行为采取纪律措施，在发生利害冲突时有权使用适当方法加以解决，例如法官与当事人或案件有牵连时采取回避。最后，司法判决的有效执行得到保证。这保证不仅来自制度，也来自全民的法律意识。

制宪者们认为，在政府的三大部门中，司法是最弱的，也是最被动的。法官们既无兵权财权，又无立法权，有的只是判断权。但他们想使司法部门对其他两个部门的权力发挥一定的监督和遏制作用，于是将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它，由此延伸出对美国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司法复审权，使最高法院处于独立而显赫的地位。

司法复审权就是法院有权裁决国会的立法或总统的命令违反宪法而无效。最高法院的违宪裁决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国会和总统必须接受并执行。司法复审权并未明文写在宪法中，在美国历史上，它是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于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确立的。1800年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即将卸任前，匆忙将59名联邦党人任命为联邦法官，他的国务卿马歇尔还没来得及发完委任状便下任了，将剩下的17个移交给接替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去发。新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对此都表示气愤，拒绝履行。马伯里等4名被任命的法官上告麦迪逊，要求最高法院指令麦迪逊发委任状，因为国会的1789年司法令已给予最高法院这一权力。

接手处理此案的正是当时已成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马歇尔。如果他命令麦迪逊发委任状，很可能被拒绝，法院对此也毫无办法，而且麦迪逊还可能弹劾他。如果他放任麦迪逊，法院的权力就受到了挑战。马歇尔以他特有的精明写下了全体法官意见一致的裁决意见书，判定麦迪逊不发委任状是错的，法院可以命令官员尽职。但是，法院在本案中却无权命令，因为国会给它这一权力的法律本身是违宪的。该法说，法院可以发布此类命令作为初审司法权，但宪法中规定的最高法院初审司法权中并不包括此项，而对不包括在内的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权。国会不能改变宪法，因而1789年司法令中的这部分是违宪而无效的。虽然麦迪逊没有被命令发委任状，但是最高法院的权力却得到了明确和扩大。马歇尔强调了解释法律是司法部门专有的职责，强调了任何违宪的法令都属无效，政府的其他部门在这个问题上都必须接受法院的裁决。从此，最高法院树立了自己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权威，通过行使司法复审权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的这种积极干预态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维护对象。在立国到内战时期，主要是确立联邦至上的原则，保证联邦政府具有足够的权力和保证联邦权力高于州权。从内战到罗斯福新政期间，主要是确定政府管理经济的权限。此后是维护公民权利，重新界定公民、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三者的权限。现在，由于大量民权法律的制定，最高法院的判决已经涉及美国公私生活的方方面面。

法院对公共事务的积极主动以及通过裁决来制定政策的能力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称法官是未经选举的立法者，提出改革司法的建议。目前，对法院的限制主要有二，一是对法官的任命和弹劾，二是公共舆论的牵制。从美国的法律史可以看出，法律是在适应时代的变化中不断发展的，它们体现了社会变化了的价值观。任何与公共意志太相违背的裁决往往不得人心，因此也是难以实施和长久的。


双重司法系统


与联邦制相一致，美国的司法是双重司法，联邦和州各有一套自己的司法系统和管辖范围。宪法只规定了最高法院，将设立司法机构和确定司法管辖权的工作交给了国会。1789年，国会通过司法令，组建了下级联邦法院并规定了它们的司法权。根据宪法，法院的法官人数与管辖权是可以由国会随时改变的。州的司法系统由各州自行设立，实施州的宪法和法律。

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主要包括宪法、联邦法律、州际纠纷、涉外纠纷等。联邦法院分为地区法院、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最基层的一级为地区法院，它们遍布全美各州及领地，每州至少一个，目前共有92个，地区法官有五百多名。地区法院有初审权，主要处理违反了联邦法律的刑事和民事案，尤以民事居多，诸如税收、民权、破产、州际纠纷等。由于1960年代后联邦法律的增加，涉及的民事案件也随之激增。地区法院一般只有一个地区法官来进行裁决，绝大部分案件都在地区这一级解决，只有极小部分可能上诉进入巡回上诉法院。

全美国分为11个巡回区，加上华盛顿特区，共设12个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一般由3—5名法官组成，裁决至少需3名以上法官作出。巡回法院没有初审权，只受理所属巡回区内地区法院的上诉案件，办案地点可在区内巡回。上诉法院并不重新审理案件，只是复查地区法院对该案的裁决是否符合程序和法律等，已被证实无误的法律事实不予复查，除非提供新的证据。上诉法院的判决基本上为终判，但仍可以被最高法院推翻。

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公使、领事或以州为当事人的诉讼有初审管辖权，对其他案件只有上诉管辖权，因此主要受理下级联邦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上诉。作为全美司法系统的最高级，最高法院的裁决都是终判，只有宪法修正案或最高法院自己的重新判决才能将其推翻。宪法并未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最初曾为6人，后来略经增删，稳定为9人，其中一人为首席法官。他们在递交的大量案件中自由裁量，挑选极小一部分进行处理，大约每年150件。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宪法、联邦法律和联邦条约，其裁决或能保证司法系统统一对法律的解释和遵循同一规则、或能有利于整个政府的运行、或能适用于大批同类公民，对广大公众具有意义。

联邦除了这三级法院外，还设有一些专业法院，处理如海关、专利权、税务等专门问题。1982年还设立了一个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统一各巡回法院在专业性案件上的裁决原则。

各级联邦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负责审批法官人选。根据约定俗成的“参议员礼貌”惯例，联邦地区法官的人选只有在得到该州参议员的首肯后才会被通过。审核候选人时，参议院需要本人填写调查表，并经常向美国律师协会征询。最高法院法官执掌大权，任命尤为严格。总统往往挑选本党成员，并审查他的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和司法哲学，以保证政策的合宪可行。但是法官一旦上任，必须依法断案，既不能凭自己的个人好恶，也不能屈从于他人的意愿，所以其态度未必与总统预想的一样。

州拥有独立的司法主权，各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法院、警察、监狱等一整套司法系统，与联邦的司法系统共存。各州的司法结构和机构名称有所不同，一些具体的规定也很可能不一样，但大同小异，一般也都分为三级。最低一级为地方法院，处理小案件，一般不上诉，也没有陪审团。上一级为上诉法院或审判法院，通常分成各种不同的法庭处理不同类的刑事和民事案，一般有陪审团参与。州的最高法院受理下级法院的上诉，除非涉及宪法，其判决为终判。州的法官既有任命的，也有选举的，一般都有固定任期。州法官接受州司法委员会的调查，行为不端者可被惩处罢免。

从事司法工作的除法官外，还有大批律师，总数达65万。按人口比例，美国是拥有律师最多的国家。殖民时期，美国就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律师队伍。在《独立宣言》的56个签名者中，有25人是律师。在参加制宪会议的55人中，有31人为律师，其中10人曾经担任过法官。现在，美国平均每44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是律师，在首都华盛顿这个比例达到64比1，国会议员中律师占三分之二。律师不仅在法庭上有需要，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和社会个人也都需要律师，承担起草协议、遗嘱，填写税单等工作。他们在庭上作辩护，在庭外解决纠纷。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一般都需要具有法学院的学位，然后通过有关考试，获得律师资格。由于各州法律不同，大部分律师只能在本州开业。律师有的为政府工作，有的为企业工作，但大部分都在律师事务所。事务所中的律师分为高级合伙人和初级合伙人，他们分配利润，此外还有领取固定工资的助手们。律师收费很高，是美国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全美律师协会成立于1878年，全国有一半律师为其成员。该组织负责监督行业，保护行业利益，同时也规范成员的行为，是一个有势力的利益集团，能影响法官的任命和法律的改变。


法的种类


美国的法律种类繁多，构成庞大的法律体系。合众国宪法为根本大法，经最高法院认可的对宪法的解释陈述可以成为宪法性法律。由于双重司法系统，又有了联邦法和州法的区分，两者的关系是联邦法律至上，州法不能有违于联邦法律。

就法律的制定方式而言，可分为制定法和普通法。制定法是由法定的制定法规的部门所制定的法律，主要出自立法机构，但也包括条约和行政命令等。普通法为法官在长期司法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法，也就是遵守先例的判例法。当普通法不够用时，就运用衡平法加以补救。

就法的使用范围而言，可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规定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律，私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

就法的内容而言，法的类别就更多了。除了各种各样的专门法外，主要可概括为行政法、刑法和民法。行政法是对行政各部及其官员的规定，用以规范行政机构的组织和权限、行政决策的程序、规则和规章的制定程序、行政官员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并对行政机构和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刑法以惩戒为目的，确定违反公共秩序的罪行并规定处罚。刑法大部分由各州制定并实施。

民法解决的主要是公民个人之间的纠纷，确定各方的合法权益。政府也可成为民事诉讼的一方。


司法审判


法院是解决争端的场所，它没有主动审查权，只能作为公正的第三者仲裁人，处于被动的受理案件的地位。美国的司法程序以当事人辩论式诉讼制为基础。原告首先必须具备起诉资格，即事实上受到伤害，仅仅由于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不能成为起诉的理由。在美国，政府承担刑事起诉的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受害人往往只是作为一个证人。在联邦一级，起诉由司法部承担，司法部长即总检察长。全国还有94名联邦检察官，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为每个地区任命一个，任期4年，在联邦调查局的协助下，对违反联邦法律的人提出起诉。审判实行公审公判，重罪被告必须出庭，轻罪可以缺席审判。

美国司法审判中有一些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值得注意：

“判例法”指的是法官在审判时采取遵守先例的原则。法院的判决构成先例，以后本法院和下级法院遇到类似案件，必须按照先例裁决。但先例也不是绝对的约束，当情况改变，先例不再适用时，也可以改变或推翻先例。遵守先例不仅可以简化审判，而且能保障法律的平等适用。

“正当法律程序”体现的是办案程序上的合法公正。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是专门关于司法审判中的公民权利的，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同等法律保护”源自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目的是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内战后通过的这一法律是为了保护南方刚被解放的黑奴，确定他们的公民身份，保护其公民权利。该法重复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使之使用于各州，明文规定在州的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同等法律保护。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中悠久的传统，宪法第五、六、七条修正案都涉及到陪审团。第五条规定，除个别例外，死罪和重罪的审判，必须有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第六条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第七条规定，在普通法的诉讼中，争执价额超过20元的，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陪审团的作用是在听证后裁决案件的事实问题，法官则裁决法律问题。现在，民事纠纷中一般不大动用陪审团来审理了，但在谋杀案等重大刑事案件中，请求陪审团审理仍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虽然这比法庭审判耗费大得多。刑事案的审理过程中，首先必须由检察官向大陪审团出示犯罪证据，经大陪审团确认有罪表示同意后，才能公开起诉。小陪审团负责在审判中根据事实作出定罪判断。小陪审团一般由12人组成，判断必须取得完全一致，不能有异议。已证实无误的事实为法律事实，不得重新审查。陪审团由官方指派的普通公民组成，在刑事案中不能是被控方的熟人，在民事案中不能是任何一方的熟人。以前只有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才能担任陪审员，现在全体成年公民都不仅有资格，而且有义务和职责担任陪审员，陪审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生动的法律教育。

“犯罪嫌疑人权利”也在权利法案中早有规定。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在定罪前，嫌疑人应被假定为无辜。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因此若无合法的搜查令，便不能进行搜查。即便查出了，也不能用来作证。1960年代后，又增加了对嫌疑人保护的立法，规定警察在审问前必须告知嫌疑人其“保持沉默”等权利，如不照章办理，审问到的证据无效。嫌疑人不能被强迫作答，不得逼供，不起诉不能将他们拘留48小时以上。审前的长期单独监禁为非法，此间的交代不被接受。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被告有取得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无钱聘请律师的被告原先由法官指定律师来为其辩护，现在由州为他们提供公设辩护人。对此，批评者认为法律过分保护嫌疑人而不保护社会。

美国的法律还禁止追溯既往法律，即禁止追究法律颁布前的行为责任。这是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法律必须先喻后行，起到行为前的警诫作用。法律还禁止一案再审，一个人不得因同一犯罪两次受审。宪法第八条修正案规定，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据此，最高法院曾于1972年宣布死刑违宪，但1976年又取消该判。现在美国有38个州可作死刑判决。

美国的刑事发案率极高，但60%的案件由5%的人口犯下，其中多数有前科，青少年犯罪严重。按人口计算，美国在监狱中服刑的人为各国之最。使用枪支的暴力案件、与吸毒有关的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增长都很快，私人拥有的各类枪支达6000多万。美国每年为治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联邦调查局主管联邦方面的案件，州和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全套班子来防止和控制刑事犯罪。


最高法院的裁决


最高法院每年10月至第二年6月处于开庭状态。每次审理至少需有6名大法官参加，开庭时均对公众开放。

当最高法院中有4名大法官同意受理一桩案子后，便发出提审令。法官们首先阅读的是长达几百页的辩护状，当事人律师系统表述意见、提出法律论据和先例。还有一些来自“法庭之友”的辩护状，他们是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但表示关注的私人或利益集团，这是他们进行游说、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法官们也经常向重要的法律刊物咨询。接下来是正式口头辩论，有时可持续数日，由当事人律师进行时间受到严格控制的辩护，大法官常常打断律师的发言提出问题。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子中，有一半的当事人是联邦政府，由司法部中第三把手的副部长着正式礼服，代表政府出庭。法官们听完辩护，审查完上诉状后，就举行秘密的讨论会。讨论会由首席法官主持，按资历顺序逐个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投票顺序却正相反，由资历浅的先投，这就使资深法官具有更大的影响。裁决只需简单多数，万一票数相等，便维持下级法院的原判。裁决作出后要写裁决意见书，即对裁决进行法律解释。意见书可分为四种：一致意见、多数意见、多数中同意判决但论据不同的附议及少数中不同意裁决的异议。如果首席法官在多数一边，就由他指派一个法官来写意见书。如果首席法官在少数一边，就由多数中的资深法官来指派一人。在重大问题上，最高法院总是尽量做到全体一致，以免削弱裁决的权威性。

最高法院并不执行自己的判决，他们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指示他们按意见照办。一般来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具有立法效应，能够实施的裁决政府部门都会立即执行。

四、政党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


1789年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国还不存在政党。制宪过程中的两派之争已经结束，政府中当时都是联邦党人，他们真诚地认为派系是一种受野心和私利驱使的危险现象，必须努力加以克服。

然而，政见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派系。政府中对汉密尔顿一系列经济政策持异议的人们很快聚集到了杰斐逊的周围，法国革命后欧洲局势的发展又加剧了两派的分歧。1793年，杰斐逊辞去国务卿职务，回到弗吉尼亚。他的追随者们自称民主共和党，暗指对方赞成君主制。汉密尔顿一派则继续联邦党的称号，暗指对方反对宪法。派系的对立使华盛顿深感忧虑，他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就此郑重警告国民，认为派系之争，尤其是以地区划分的派系之争，可能给美国这个新兴民族带来从猜忌到暴动的各种祸害。

在1796年大选中，民主共和党反对亚当斯，推举杰斐逊为候选人。杰斐逊败于亚当斯，出任副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由两个不同党派的人出任正副总统。当亚当斯颁布了“客籍法”等四个连汉密尔顿都觉得是侵犯人权的法律后，民主共和党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壮大了。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结束了12年的联邦党执政。

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是美国第一次两党制，他们各自继承了早先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某些特点，同时又预示了以后两大党的基本差异。一般说来，联邦党人在北方为多，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而民主共和党则以南部为主要基地。联邦党人更多属于有产阶级，尤其是工商界，他们相信富人、能人治国，惧怕过度民主。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则以农民、工人、小店主等普通人和新移民为多，认为政府要为普通人服务，提倡民主原则。在内政上，联邦党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民主共和党则主张州权，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在外交上，联邦党倾向英国，认为法国革命正是过度民主的噩梦。民主共和党则亲法，认为法国革命推翻国王、发表人权宣言、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是进步的表现。但第一次两党制涉及的主要还是一些上层人物，而且双方都不认为分派是件好事，所以杰斐逊一上任便致力于消除党派之争。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意见分歧并不都是原则分歧，“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

由于联邦党人反对1812年战争，他们在爱国情绪高涨的1816年大选中一败涂地，作为一个党派便从此消失。门罗总统上任后的1817—1823年间，是一段无党派之争的时期。到1824年大选时，四个候选人全是民主共和党的。亚当斯获胜后任命克莱为国务卿，杰克逊一派立即怀疑这两个候选人幕后有交易，感到愤愤不平。民主共和党由此分成两派，以亚当斯和克莱为首的是国家共和党，比较接近原先的联邦党。由杰克逊和范布伦领导的称为民主党，代表工农小业主等普通人利益，反对特权和强大的联邦政府。民主党在1828年的大选中遥遥领先，在南部和西部大获全胜。1832年，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成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国家共和党有感于杰克逊的专断，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并借用18世纪英王反对派的称号自称辉格党，参加1836年大选，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两党制。与第一次略有不同的是，这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真正的全国性两大党。

由于奴隶制引起的争论日趋恶化，民主党和辉格党都无法在党内达成一致，政党的重新改组在所难免。北方两党中的反奴派联合起来，在1854年成立了共和党，并于1856年第一次参加大选，至此辉格党消失。1860年，民主党分裂成南北两党参加选举，共和党的林肯获胜，使该党由第三党转为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标志着美国第三次两党制的成熟，它基本延续至今。


民主党与共和党


内战后，共和党掌权达半个世纪之久，期间只有克利夫兰一个民主党人曾两度当选总统。1912年，由于老罗斯福组织进步党，分裂了共和党，民主党的威尔逊得以成为总统。

内战的另一后果就是党派基本上以地区划分，北方是共和党的地盘，南部则是铁板一块的民主党天下，只有少数几个州中存在着两党拉锯的局面。一次大战后共和党连续三任总统，政策上越来越倾向大企业利益。南方则继续排斥黑人，推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直到1928年。南方只选民主党候选人的做法才第一次出现突破，当时为了反对不赞成禁酒的天主教的史密斯当选，有四个南方州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的胡佛。

大萧条和新政组成了罗斯福联盟，民主党形成了全国性的多数，团结了东北部城市中的劳工以及中西部和南方的农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人从此转向了民主党。当时在民主党中，南方比较保守，其余地区则比较倾向自由派。在共和党中，中西部和西部的农村比较保守，而东北部则更趋自由派或中间派。

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南方越发趋向保守。出于对民主党全国总部的自由派倾向的不满，他们在1968年支持亚拉巴马的种族隔离分子乔治·华莱士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此后，南方越来越选择共和党的总统。1972年，昔日的同盟11州全部选举尼克松，从此结束了南方长达一百年的民主党历史，而尼克松联盟主要是趋向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联盟。虽然来自佐治亚的卡特在1972年曾使南方一度回到民主党，但1984年里根为共和党赢得了全部南方，使它成为一个保守的右翼政党，而西部历来是稳固的共和党地盘。不过在两党制的条件下，任何一党都不敢太走极端，为了团结中间温和派，共和党右翼也只能作些让步。

出于竞选的考虑，两党都在尽力结成最广泛的联盟，因此两党中都有从最极端的自由派到最极端的保守派间的各种人物。政党并不能完全反映根本的社会、经济、地理、宗教的差异，它们的立场、社会基础和选民都一直在变化。虽然现在民主党的支持者中更多的是城市中收入低、受教育少的那部分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但是在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穷人的党”。两党的包容性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两党的区别正在模糊。党派意识和党派忠诚一直在下降，坚定的党员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三分之一以上的选民在投票时并不考虑自己的派别。无党派人士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受教育多收入高的年轻人更容易有意识地独立于两党之外，进行跳党跨党的选举。同时，由于总统预选等政治改革，候选人依赖政党的程度也一直在减少。

但是，两党还不是毫无区别的。共和党一直在维护企业利益，针对民主党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建立社会保障等政策，共和党提出压缩政府、最低限度干预企业、实行高关税、将贫穷等社会问题交给私人去解决等主张。1960年代后，两党的争论更多地反映在赞助性反歧视法、社会福利、枪支管理、堕胎等问题上。从全国范围看，共和党越来越成为美国保守势力的政党，自称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两倍于民主党人，其东北部自由派一翼的影响日趋减弱。民主党则处于中间至自由派的立场。两党目前可以说势均力敌，不存在一党完全压倒另一党的可能。


小党


美国人有结社的权利和传统，所谓的两党制并非法定。美国历史上成立过许多小党，有的存在至今，并且随时都可能有新的政党产生。

小党存在的根本原因总不免包含着对两大党及现行政府的不满，至少是不能认同，但具体的原因则是多样的。有的是意识形态的党，如社会工人党、工人世界党、共产党等，他们出于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虽然成立多年，但考虑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并不以竞选为目的。有的是专门针对一个问题的，如19世纪中叶一度存在的自由土壤党，1782年成立至今的禁酒党，这类党派在地方政治中尤为活跃。有的是出于经济抗议目的，如平民党，在世纪之交曾有相当声势，它基本上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党。美国的劳工却未能成立政党，他们只是在两大党中挑选一个倾向劳工的候选人，新政后则更多地满足于成为民主党的一部分。当然，小党中最有影响的还是从大党分裂出来的派别，如1912年从共和党分裂出来的进步党，1968年从民主党分裂出来的美国独立党，它们比一般小党强大，但仍然很难赢得选举，经常只是使本党票数分裂而成全了另一党的胜利。但小党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他们的一些有号召力的政治主张经常被两大党所吸取，诸如妇女选举权、累进制所得税等。

迄今为止，美国所谓的第三党竞选成功的只有成立之初的共和党，但它马上变成了两大党之一。美国小党不容易成功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看法比较接近，分歧往往只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因此一个观点过于激进的党不大可能得到广泛支持。其次，选举制度也不利于小党。势单力薄的小党很难征集到候选人上选票所需要的足够签名，胜者得全票的规定更使小党争取到的少量选票也全部作废。由于小党获胜机会渺茫，选民们一般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选票浪费在小党候选人身上。


政党的组织与运作


由于美国政党的作用主要是竞选公职，因此和联邦制相适应，政党的组织也分为全国、州和地方三级，各级有自己的委员会。州和地方的政党一贯比较活跃，因为大部分的选举和政务在这两级进行。

政党的最高形式为全国代表大会，即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每逢大选年举行一次，会期一般三到四天。日常机构是全国委员会，但很少开会，主要负责筹集资金，决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配额及选举方式。委员会主席的主要任务是部署总统竞选，当本党成员担任总统时，因为总统是当然的政党领袖，委员会主席也兼任白宫联络人。

美国的政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但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却又是比较弱的，其特点是组织松散，各自为阵，既没有高度集中的全国性机构，也没有强烈的凝聚力或严格的纪律约束。直到1974年，两千多个民主党人集合在堪萨斯城，才制定出美国第一个成文的“党章”，并设立中期党代表会议。美国的职业党员很少，所谓的党派认同或登记，也就是在选举时选择了该党的候选人名单，投了他们的票。由于每个党都极力争取最广泛的选票，所以不可能将入党变成一件要求严格审批的事情。州和地方的党组织与全国委员会有关系，但并不直接受其控制。实际上，全国委员会只是地方党的松散联盟，他们不干涉地方的活动，但为其提供一定的基金和服务。虽然在州或州以下的范围内，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控制严密的政党机器和专断独行的党魁，但美国从未存在过强大的全国性的政党组织。

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多次的文官制度和选举制度的改革，美国的政党政治已被逐渐削弱，近三四十年来更显衰落。威斯康星州于1903年率先在全州实行直接预选，削弱党魁操纵。原先由个别政党领袖关门商讨候选人的秘密会议，现在大多已改成直接诉诸选民的公开预选。候选人对政党的依赖减少，加上传媒等因素的作用，个人对政治的影响一直在加强。虽然候选人像贴标签一样都自报党派，但他的党不仅决定不了他的候选人地位，甚至也控制不了他们的竞选纲领和施政纲领。他们自己组织竞选班子，筹集竞选资金，在预选中大显身手，而全国提名大会只是对预选中成功的候选人的正式认可。事实上，大多数市镇的选举已经变得超越党派。


政党与政府


经政党提名通过的总统候选人一旦成为总统，便要宣誓效忠宪法而不是效忠政党。从政治上说，采取超党派的立场也无疑更有利于他的形象和威望。

美国的宪法从未提及政党，而且正是为了阻止政府成为派系的工具，制宪者们设计出精密的分权制衡。一个在国会占多数的政党并无权任命总统，而一个政党的成员当了总统也仍然不能控制国会。国会议员的选举完全通过不同的途径，更少受政党的控制，他们对政党和领袖的忠诚远不如对自己的州和选区的忠诚，况且议员也不能入阁进入行政部门。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则由前任总统们任命，总统无权罢免他们。在美国政府中，经常出现一个党的总统必须和另一党占多数的国会打交道的局面。议员中一般有三分之二随政党投票。两大党在参众两院都有自己的委员会负责协调政策，但两党的力量对比随着中期选举的结果也时常发生变化。总之，美国的政府只能是两大党的联合政府，不属于总统所在的那个党，这也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常有的紧张关系。美国人出于对一党专制的恐惧，也有意识地在两大党中搞平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在一党手中。

总统有权任命本党成员担任公职，但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批准。建国初期，美国政府的人事安排是超党派的，但从杰克逊总统开始，任命公职作为对本党党员的忠诚酬答便盛行起来。由于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联邦雇员越来越多，按政党授职的弊病也越来越明显。麦金莱总统遭到谋职未遂者暗杀一事促使国会于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文官法，将授职从政党控制改为择优录用，政府雇员实行公开招聘，保证公民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受政治、宗教、种族等因素的影响。该法开始实行时，适用的联邦职位只有10%，现在已达到95%以上。总统面对大批求职者的压力减轻了，当然政党对政府的影响也同时削弱了。

1939年通过的哈奇法又进一步将政党和政治分开，禁止联邦政府雇员作为党的工作人员参与政治组织活动和政治竞选活动，包括筹集竞选资金、竞选党内职位、支持政党候选人、担任党代表大会代表等。随着选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人们对政党机器那种以赢得选举为惟一目标而不择手段的做法普遍不再接受。而政府接手管理社会福利也使政党机器失去了昔日能得人心的那部分效力。

但政党机器的衰落只是政党存在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政党行将衰落。即使说衰落，也是与以往强烈的党派忠诚相对而言。政党现在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活跃的力量。宪法使权力分散，政党却使权力集中，人们通过政党聚集在一起，原来分散的个人意愿和政见便形成了强有力的公众意志，然后通过选举获得权力，将政见化为政策法律得以贯彻。政党已演变成全国政治生活的组织者，其作用包括联合民众、挑选公职候选人、组织竞选、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活动、平衡政策、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等，政党无疑是美国民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七章 经济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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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纽约世贸中心

一、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与结构改革


建国前，北美殖民地的经济附属于英国，主要作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对外贸易也由英国管理。建国后，政治的独立也为经济赢得了独立和自由发展的机会，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决意推动美国的工商业发展。18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开始启动。但直到19世纪初，美国仍是一个农业国，9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1812年的第二次对英战争后，由于进出口管制等因素的刺激，美国东北部率先开始了以纺织业为首的工业革命。与之配合的是从水力到蒸气的能源革命和从公路运河到铁路的交通运输革命。在这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手工业作坊改变成了具有现代化生产特点的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标准化的通用制生产方式取代了工匠的工艺。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东北部的工业初具规模，致使北方的雇工制工业经济与南方的奴隶制农业经济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冲突。

通过内战，美国的经济冲破了体制和法制的阻力，大大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战前，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63%，而工业产值中轻工业产值又占70%左右。内战后美国持续半个世纪保持4%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到19世纪末，已建成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6%，1900年则占到30%。同时国内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1900年达到61%。1921年，美国的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同时，农业也通过技术革命完成了现代化。

两次世界大战加强了美国的经济地位，使其在整个20世纪中一直保持了超级大国的位置，在经济和科技上处于世界领先。从产业结构上说，美国的经济在50年代开始进入服务经济，即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和国民生产总值来自服务行业。1989年，美国在服务部门就业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70%，生产总值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

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美国能后来居上，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取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完成现代化进程，原因是很多的。首先，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两大洋所环抱的地理位置使它多次免于战火的破坏，获得长期的和平统一环境。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为工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动力，源源不断的移民潮则提供了劳力和技术力量。美国的法治使政局相对稳定，较少人为干扰，其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制度有利于激励个人的奋斗精神和创业精神，科学技术的开发使用也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美国政府为了促进和适应经济的发展，也始终在政策创新，以政府的扶植和调控来弥补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足。


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


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首先是生命、自由和拥有财产的权利。在他们看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因为财产是生命和自由的保障。他们接受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谋求经济利益的活动，经济活跃和竞争的结果会使物价降低，消费者得利，社会也将最终受益。对私营企业，政府既不要去帮助，也不要去妨碍，只要维持自由竞争的秩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然调节商品的供需。

私有财产制度决定了美国的经济以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为基础。其国民经济的大部分都由私人经营，包括钢铁、能源、航空、铁路、电讯、医疗等等，甚至军工产品也由政府向私营企业订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美国政府极少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这不仅因为宪法只赋予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利，也是为了鼓励企业的发展。但为了促进经济，政府的态度实际上也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是采取多种方式来扶植和支持私人企业。例如给铁路公司大片赠地和补贴以刺激铁路的修建，维持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设立专利权以鼓励发明创造，实行宅地法以推动拓荒开疆。

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垄断。内战后，企业兼并加剧，目的在于控制价格、生产和销售，取消竞争。垄断的方式主要有联营和托拉斯，联营是相互竞争的企业达成秘密协议，私下确定商品的产量和价格，并划分销售范围。这一形式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铁路经营中最为常见。托拉斯则是由石油业开创的，其他行业积极仿效。托拉斯将相互竞争的企业的股票集中到一个董事会，持股人换到托拉斯证券。董事会有权总体统筹，控制这些企业，取消彼此间的竞争。美国政府对垄断化的趋势采取了制止措施，以维护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1887年的州际贸易法将联营宣布为非法。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宣布托拉斯限制贸易而为非法，违者将受到严惩。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强有力地推行反托拉斯法的总统，继任的威尔逊总统继续强化反垄断的政府行为，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旨在加强谢尔曼法，将各类非法经营的兼并行为逐条列出，以便查处。同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负责调查企业，进一步实施克莱顿法。

一次大战后，许多新兴工业如飞机、化学、电影、无线电等迅速发展起来，三届共和党政府采取了偏向企业的政策，大企业又成了政府的宠儿。然而接踵而来的大萧条是美国为自由放任付出的最大代价，历史宣告此路不通。大企业不负责任地追逐私利引起了国民对大企业的强烈愤恨，对他们垄断国民经济深感忧虑。大企业垄断市场，挤垮小企业，取消竞争，扰乱了自由经济正常的运作秩序。他们提高价格，降低质量，侵害消费者利益。他们控制劳务市场，加强剥削工人。他们还采取贿赂官员，收买选票等手段对政府施加影响。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通过大量立法和创建机构，全面干预经济，美国的经济从此进入由政府宏观调控的新阶段。

二次大战的非常时期又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尽管艾森豪威尔在战后试图有所改变，但未能逆转。这一趋势到60年代达到顶峰，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联邦政府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的立法和项目，深入到经济范畴的各个方面。虽然到7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对政府过分开支、过多干预的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占上风，但是美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已成事实，而且达到了颇为成熟的地步。尽管少数大企业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压倒优势的份额，但要取消竞争，实行垄断却也是不可能了，美国的经济早已从放任的自由企业改造成有限的自由企业。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经济学的争论中，各派的分歧不是在政府是否要调控经济上，而是在调控的程度上。目前，主张政府少干预企业的美国人占多数，他们认为少数由政府经管的企业正是企业中效率最差、浪费最大的。而且政府管得越多，政府机构必然随之庞大，而大政府正和大企业一样，是美国人所不信任的。社会福利的过多支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引起广大中产阶级的不满，而且对经济整体而言，对国民精神而言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要求的是一种能鼓励创业精神、刺激公平竞争的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的责任是保持这种竞争机制的存在。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美国的经济以私营为主，但生产公共产品的经济大多由国家直接控制，这类产品的80%由政府提供。不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在于扩大其公营部分或削弱其私营部分，而是主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美国从内战到二次大战前就出现过1873年、1893年和1929年三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二次大战后，这一周期也反复出现过多次，但由于从新政开始，政府吸取教训，实施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建立了必要的机构体系、政策法规，也取得了相应的经验，衰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已经从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转化为政府有限干预型的混合经济。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则构成了社会的总需求。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的供求失衡，表现为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投资下降、失业增加。这时，政府就要积极出面干预，采取膨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兴办公益事业、增加社会福利、政府采购等手段，扩大财政支出，必要时实行赤字财政，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同时，通过降低税率和扩大减免税范围、发行公债等政策来鼓励消费投资，平衡收入分配。在货币政策上，除了调低利率外，还可扩大货币的总供应量。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则应采取相反措施，促使经济发展适度。1980年代，美国的经济面临持续的“滞胀”，即衰退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理论提出了修正，建议政府更好地引导市场运转，稳定经济。

与联邦制相适应，美国政府的财政体制也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政府收入的90%来自税收，联邦政府的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60%以上，它的支出也占全部财政支出的70%，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和国防。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国家不仅在调控经济的运作，而且在平衡财富的分配，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安定。财政的管理由议会和政府共同参与，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一起协助总统指定和贯彻财政政策，包括每年度的财政预算提案，交拥有预算授予权的国会审批，参众两院还各有自己的拨款委员会。

美国政府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建于1913年的联邦储备系统，它相当于一个庞大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联邦储备券即一般所称的美元。该系统的职能是控制货币的供给，储备政府的基金，监督银行的运行，防止银行的大量倒闭。它是银行的银行，同时为政府和商业银行服务。美国全国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一个联邦储备银行，负责联系下属会员银行。凡联邦政府批准的国民银行必须成为会员，州政府批准的银行可以自愿参加，现有商业银行的80%以上都是会员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是这个体系的最高机构，由经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的一位主席及6位委员组成，任期14年。委员会上任后便独立行使其权力，不一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完全一致，但和财政部配合密切。他们根据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判断，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贴现率、准备率、开展公共市场上的政府债券买卖，整体控制社会货币供应量，配合财政政策，对付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发展。


企业的经营管理


美国早期的制造业也是以家庭或合伙开办的作坊和工厂为主，但当生产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家族式的企业经营便日趋不足。首先是资金有限，很难筹集到发展大企业的足够资金。二是责任无限，一旦亏本，殃及个人财产。三是个人的死亡可能导致企业的中断和倒闭。于是，公司制度应运而生，很快普及成企业的主要形式。

公司就是由州政府批发执照准于成立的企业组织，这种形式使一些合作的个人能作为单个法人经营企业，具有法人的权利和责任。通过公开出售的股票和债券，公司可以从社会筹集大量资金用于扩大发展。股东作为业主，得到股息分享利润，持债券者作为债权人获取利息。公司破产时，股东至多失去股票，他们的私人财产不受损失。他们若要终止投资，只需卖掉股票，便和公司无关。股东死后，股票可由继承人继承，公司的生命不再受业主的生命限制。然而公司作为州政府的产物，它的账务必须公开。公司还会产生双重纳税问题，股东个人纳税后，公司作为法人还要为获得的利润再一次交税。

内战后，美国相互竞争的公司不断以各种方式进行垄断性合并，虽然政府为了保护竞争，曾试图禁止垄断，但垄断的趋势不可逆转。于是政府从制止垄断改为补救其弊病，只要不对行业造成无端抑制的合并被视为合法。为了争取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美国的企业界从19世纪末至1970年代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生产和资本集中，打破旧格局，形成新格局。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末，主要是同行业的兼并，公司越变越大。公司的所有权也开始和管理权分离，代表所有权的董事会聘请专业的经理人员来经营企业。第二次发生在一战后的20年代，这次是纵向合并，形成了从原料供应到生产加工和商品销售的一体化。第三次发生在二战后的50—70年代，这是一次跨行业跨疆域的混合合并，形成了大型的混合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在合并浪潮后的1974年，美国制造业中的422家大公司的资本占到行业总资本的68%，利润占71%。200家最大的公司平均每家经营11个部门，3500家母公司控制了国外2.5万家子公司。

曾经不可一世的如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创办的家族式的公司已经由盛而衰，让位给金融家、金融集团和联合大企业，他们向公司投资来牟取利润，具体经营则由学习工商管理的专业人员负责。目前美国企业的核心层由五六百家金融寡头掌握的垄断性工业企业组成，其次是一大片中型企业，再其次是数量可观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也许很快会倒闭或被兼并，但又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在美国，对自由竞争怀有信念并有创业冒险精神的总是大有人在。小企业以服务性行业居多，具有较灵活的应变能力，还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1988年后美国增加的就业机会完全是由不足500人的小企业提供的。

美国的国民经济主要掌握在简称“财团”的大大小小的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之手，财团一般由大银行大公司组成，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及多家工商业大公司，资本雄厚，规模庞大，中心控制，跨国经营。实力最强的是那些老牌的东部财团，如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等，资本都在3000亿美元以上。西南部的财团主要在二战后兴起，与石油工业和新兴军事工业关系密切，较强的有美洲银行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等。中西部的财团相对较弱，以传统的铁路、钢铁、农业为基础，如芝加哥财团，较弱的克利夫兰财团也有300多亿的资产。

位于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华尔街是美国的金融中心，这里聚集着众多的银行、证券公司、金融投资公司、股票代理公司、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商品交易所等。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创办于1792年，当时有些商人在此街头炒买炒卖新政府发行的债券和新银行的股票，19世纪的伊利运河债券和铁路股票使它逐步开放和兴旺起来，1921年建起今天的大楼。随着金融在经济中的日趋重要，它的发展也更趋迅速。现有交费会员1300多个，每年进行数万亿美元的交易，为数以万计的企业筹集资金。由于它的交易涉及美国大部分的股票和债券买卖，它随时调整颁布的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能综合反映美国的经济状况。

现在美国的证券交易也不再是放任自流的。新政之初，国会为了防止操纵证券的行为，确保证券市场的公平诚实，规定上市的证券股票必须提供详细的公司财政状况。为贯彻该法规，国会又成立了证券和交易委员会，5名委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任期5年，同一政党的成员不能超过3人。一旦上任，它也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不受白宫和国会的管辖。

二、经济现状


经济实力


进入20世纪，美国的经济实力一直高居世界之首。从二次大战后到70年代，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独霸的绝对优势，美元和黄金一起成了国际储币。1949年，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生产了世界上50%的制造品、62%的石油、57%的钢和80%的汽车。在5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占了45%。整个50—60年代，美国经济以4%到5%的速度增长，而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

7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降到25%，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这除了越战、石油危机、全球经济衰退、新经济强国崛起等外部原因外，还和美国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和实行赤字财政有关。在以后的20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虽然仍稳居世界第一，但经济连年“滞胀”，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都明显下降，外贸出现逆差，财政赤字猛增，债台高筑。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5%，1982年的失业率超过10%。1985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外国在美投资1.5万亿美元，而美国在外投资只有1.2万亿美元。传统工业中汽车和钢铁受挫最严重，1980年日本顶替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汽车生产国，这一形势直到1992年才得以逆转。

面对衰退，美国采取的对策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减税刺激投资储蓄、产业结构重新调整、经济管理制度创新、传统工业技术改造等等。从90年代初起，美国经济迅速回升，在整个90年代中进入持续发展状态，终于彻底扭转颓势。从199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远高于日本和欧洲。GDP从1992年的62444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67390亿，年平均增长为2.6%。而通货膨胀率却稳步下降，低于3%。失业率从7.5%降到5.6%，财政赤字也逐年递减。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上，美国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国际竞争力又居世界首位。根据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排名，美国稳居世界第一贸易国地位，商品进出口总额达15784亿美元，比第二位的德国高出66%还多。1997年GDP突破7万亿美元，经济增长高达3.8%。在国内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建设、科技水平方面，美国都居世界首位。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1993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计算机化网络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企业在计算机、电信及其他高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年增长率高达25%，产业结构优化，技术信息含量大幅增加。1996年，GDP的33%来自信息技术产业，而建筑只占14%，汽车只占4%。高技术产业已经取代钢铁、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已不再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的土地资金等有形资产，而是科技、社科、管理科学、信息等无形资产。现在美国有上亿台电脑，其中40%都联网，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这一转变使美国抢先占据了世界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过渡到信息和知识型经济社会。由于知识经济的固有特点，美国经济运行出现了高投入、高产出、高盈利的良性循环。于是也就有了“新经济”之说，认为美国经济这种持续的低通胀增长已经超越了经济衰退期，出现了反周期繁荣。

美国政府在经济管理中也表现得更为成熟，基本上以市场导向为主，采取适度宏观调控。冷战结束后，联邦政府压缩军费开支，促使民用品的竞争力上升，同时加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北美贸易自由区等，以获得廉价商品和广阔市场。政府本身实行精简机构，在1993—1997年间裁减雇员30万。政府对企业不仅减少干预、放松控制，还立法保护本国产业。最令人注意的是国会于1988年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即特别301条款，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地采取制裁措施对付贸易对手。政府还紧缩行政开支，大力削减财政赤字，累积十几年的赤字大幅减少。1979年后，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加强，它所实行的谨慎灵活的中性货币政策成为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宏观货币政策的目标从过去单一控制通货膨胀改为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兼顾刺激经济增长和阻止失业扩大，实现低通胀率下的经济适度增长。

企业进行了跨世纪的改革，改组简化，将市场机制引进企业内部，各部门相对独立，压缩重叠层次，大幅裁员，提高效率。为了增强竞争能力，企业间还几次三番掀起兼并浪潮，1997年企业兼并涉及金额高达9000亿美元。近年来，企业生产率每年递增2.2%，制造业的效率比德国和日本高出10%—20%。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国际化经营，成为跨国公司。中小企业也很活跃，它们灵活应变，成为风险投资和开发高技术的尖兵，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吸纳就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企业还得益于政府的扶持政策，政府尽量减轻企业界的赋税，却把大量科研和教育工作承担下来，为企业提供无偿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科技人才，使美国企业轻装前进。在1998年全球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美国公司占了480家。在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中，美国有8家，其中位居榜首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场价值为2716.4亿美元，排名第10位的英特尔公司也有1211.6亿美元资产。

美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是，政府的总债务在GDP中所占比重仍然过大，政府开支中有6%用于支付公债利息，1998年底欠外债1万亿美元。国民的储蓄率过低，只有4%—5%，而家庭消费债务却急剧增长。对外贸易中也还存在巨额逆差。


经济分布


美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它的煤、石油、天然气、水力以及铜等金属的蕴藏量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在1992年的GNP中，农林渔占3%，采矿、能源、工业制造业、建筑等占35%，交通和服务业占62%。

中西部的大湖区诸州是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密歇根南部底特律一带的汽车工业、宾州西部匹兹堡地区的钢铁工业都闻名于世。东北部也是老工业区，近年来一直在向电脑等高科技产品发展。西南部的工业发展最快，主要有航空航天、石油矿产、化工和高科技。美国各行业都有自己代表性的企业，它们实力雄厚，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如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埃克森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微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和木材输出国，也是主要的水产品产地。美国47%的土地是耕地和牧草地，中西部是最重要的农业区，盛产玉米、小麦、畜类和乳制品。南部的传统作物是棉花、玉米、烟草，也饲养牛羊。西部的大平原生产小麦和牛，太平洋沿岸盛产葡萄等各类水果。西南山区和落基山一带以畜牧业为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生产国，美国的玉米、小麦和肉类满足了全球15%的需要。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高度现代化和大农场生产经营，美国过剩的农产品需要依赖国际市场。

美国的森林面积占国土的33%，主要分布在西部，北方和南方也有一些。华盛顿州和缅因州是木材的主要产地。美国森林的70%为私有，20%为联邦政府所有或处于联邦政府的监督之下，其余由州和地方掌管。森林的三分之二都在经营之中。

美国东临大西洋，西为太平洋，南有墨西哥湾，北有五大湖，内河湖泊也很多，渔业发达，水产品丰富。现在渔业占第一位的是阿拉斯加州，每年产值15亿美元，其次为路易斯安那州。传统的东北部渔业主要分布在马萨诸塞州海湾和缅因湾，现在产量下降为第三。

美国的服务业在50年代后发展很快，现在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一起，占到GNP的62%和就业的70%，东北部的发展尤为迅速。服务行业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医疗、旅游、商业、娱乐、餐饮、公用事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法律咨询、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各类个人服务。服务业最需要的是管理人才，同时它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其中不少是非熟练工和小时工。从总体上讲，服务业的发展还有赖于工农业的发展。


国民收入


美国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60%的家庭和个人属于中高收入。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5%，其中食品、衣服的费用下降，而住房、医疗、教育的费用则不断上涨。用于积累的只占10%—20%，其中大部分用于不动产的投资。美国个人所得税率为15%—39.6%，企业所得税率为15%—38%，社会保险税率为15%。

从50年代开始，美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在向服务业转变。1991年，在美国的全部劳动力中，农业人员占2.9%，工业人员占25.8%，服务业人员占71.3%。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总数的增加，就业人员在大幅度增加，但农业就业人员却还在下降。在非农业劳动人员中，从事物品生产业的人数一直在下降，而从事服务生产业的人数则持续增长。在服务业中，智力劳动的比例又一直在加大，大多与信息相联系。

从二次大战到70年代初，美国人的收入增长较快，而贫富差距较小。80年代后，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减缓，而贫富差距明显扩大，0.5%最富有家庭的财富平均每10年的增长率从21%猛增到90%，而对底层80%的家庭来说，这个增长率却从18%下降到0。1989年，首富的0.5%家庭每户平均财富为1370.4万美元，次富的0.5%家庭为327.6万，再次的9%家庭为80.9万，然后10%的家庭为26.7万，而底层80%的家庭仅为4.2万。

90年代以来，贫富的分化更趋严重。由于技术转型，新就业机会大多需要掌握高科技的人，结果是一方面产生了一批高技术高收入的金领阶级，一方面又威胁到许多处于中间层的白领阶级，他们难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甚至被计算机所取代。1996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在税前的年平均收入为65.13万美元，其次的4%为15.157万，再其次的15%为6.59万。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可分为上中下，上层为5.302万美元，中层为3.554万，下层为2.158万。最低的20%家庭年收入仅为0.867万美元，不到最高平均收入的七十五分之一。

1993年，4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47万美元的为贫困户，全国有32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总人口的14.5%，贫困率最高的是黑人、印第安人和拉丁裔人。贫困率最高的州是路易斯安那，为25.7%，最低的州是佛蒙特，为7.6%。现在就业中的小时工比例越来越大，1997年规定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为5.15美元。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工会的日趋削弱，劳方为增加工资待遇而与资方斗争的能力已经大大削弱。


社会保障


美国人向来有个人主义的自立自助传统，虽然民间的慈善事业由来已久，但直到大萧条后1935年社会保障法的出台，联邦政府才真正全面介入这一领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罗斯福新政的硕果之一，使国民对生活有了安全感，这对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意义重大。目前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社会福利的部分约占21%。

从罗斯福开始，民主党一直是促进社会保障的代言人。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美国的社会保障迅速发展扩大。尤其在60年代中，在建立“伟大社会”的鼓舞下，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耗资巨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法案，如食品券法、老年医疗照顾和援助法案、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住房和城市发展法等。从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越来越大，许多人将此视为权利，形成依赖心理，国家财政也不堪重负。1970年，整个社会福利保障的政府开支为273亿美元，到1974年即上升为1372亿美元，占GNP的比例也由8.1%上升到10.1%。在70—80年代间，这项支出平均年增13%，大大超出了GNP的增长速度，造成巨大财政缺额。到1981年社会福利保障开支高达5505亿美元，分别占GNP的18.6%和政府财政的56.9%。

从尼克松开始，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进入调整阶段。1972年开始实行州和地方财政援助法，联邦和州分享税收，社会保障的一些职能由联邦转到州和地方政府。里根上台后更是试图紧缩福利开支，并改变经营方式，使其私营化和分散化。但到1988年，社会福利保障支出仍占联邦财政预算的46%，最后只有靠增税来解决。到了克林顿任内，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已是朝野绝大部分美国人的共识。1996年8月，克林顿签署《社会福利改革法案》，将福利金期限定为5年，并要求接受者在2年后至少每周工作20小时，还取消了合法移民的食品券等，这样在6年内可望削减600亿美元的福利开支，同时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福利领域，使之自负盈亏，降低成本，保证质量和效率。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当庞杂，具有多元而非统一的特点，主要可分为公共和私营两部分，其中公共部分占70%。一般来说，联邦政府按项目拨款，而州政府必须拿出同样数目来相配，才能得到款项，所以各州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因贫富不同而有差距。

一般说来，社会保障是强制性交费后得到的保险，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一是老年、遗属、残疾和健康保险；二是老年医疗照顾；三是失业保险。交纳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分担，个人在一生的工作期间连续支付收入的7%左右，到65岁退休后便可每月得到约原工资的四分之一。在失业期间也可得到工资的四分之一，但只能享受26—39周。由于社会保障的公共部分数目有限，个人或雇主或工会还经常需要再在私人保险处投保来补足。由于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美国的社会保障长期入不敷出，1982年造成财政赤字122亿美元。

社会福利属于免费帮助，不需交费，只向符合条件的需要者提供，其中包括救济、就业培训、住房、食品等。现在开支最大的福利项目是援助在贫困线下的有未成年子女家庭（AFDC），每年约提供280亿美元，现有1400万人接受此资助。第二大项目是老年医疗援助，对象为65岁以上的穷人。第三大项目是食品券，提供给营养不足的人，每月70美元，在90年代末有2700万人享受这一福利。其他还有住房、培训、幼儿日托、法律服务、学校午餐等不同形式的福利补助。

除公共和私营的社会福利保障外，还有许多自愿的慈善组织也在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私人基金会，也有各种教会组织，以及分散的义务服务人员和服务中心，他们可被视为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的第三种力量。

美国对社会福利的争论已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热点。承担着政府绝大部分税收任务的中产阶级早就对这一制度的浪费、低效以及福利救济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克林顿在竞选中便一再强调“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利益。改革的总趋势一是责任下放，由联邦转向州和地方；二是福利方式由“救济福利”向“工作福利”转化，不让有工作能力的人长期依赖福利而生活。纯粹的福利改为暂时的帮助，使享受福利的阶段成为一个人工作前的准备阶段，由此促使人人自食其力。

三、科学技术


科技发展


1683年成立的波士顿哲学会是北美大地上的第一个学术团体。据记载，美国殖民时期也曾有过21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中名气最大的当然要数富兰克林，他曾四度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理事。富兰克林不仅做了著名的风筝实验并进而发明了避雷针，他对发展殖民地的科教事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740年，他参与创建了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43年他又参与组织了费城的美利坚促进实用知识哲学会，后改为美国哲学会，华盛顿、杰斐逊等均被邀请成为其会员。哲学会还在政府和社会的赞助下创办了医院、医科学校、天文台、图书馆和博物馆等。

美国在独立之时虽然科技远远落后于欧洲，但却具有充分的发展潜力。首先，美国是18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在观念上认同于科学、自由、理性。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创新精神，科学家只需忠实于自然法和逻辑，便可追随自己的思路，大胆地进行怀疑否定，而不必担心王权的干涉和宗教的禁忌。立国者们十分看重知识，认为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进步。他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而且，他们一致认为科学与教育应独立于政府而发展，以免受政府的限制和控制。

在建国后的最初半个多世纪，美国在科技上也处于草创阶段。1790年国会通过了专利法，但从1836年现专利局成立到1860年内战前，登记在案的专利不过3万多件，着眼点也主要在功利。1793年，惠特尼发明轧棉机，效率比手工劳动提高50倍。后来他又发明可替换标准化零件，带动了产品的批量生产。1802年西点军校成立，成为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1803年刘易斯和克拉克受杰斐逊委托西行探险，调查路易斯安那购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1807年联邦政府设立第一个科研机构——海岸测量局。1846年，联邦政府用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的遗赠建立了史密森学会，由杰出的科学家约瑟夫·亨利担任第一任会长，并建立了史密森国家博物研究院。1848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成立。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美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加快了。从1860年到1900年，专利局所发的专利特许激增到60多万件。即使在内战中，国会还通过了莫里尔授地法，赠地建农业学校，组建农业部，因为当时农业是科技的重点。1863年，国会立法创建了国家科学院，既作为国家的学术荣誉机构，又作为联邦政府的科学咨询机构。这段时期也是美国高校网络形成之时，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开始跃居世界首位。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美国的科技发明全面开启，科研机构纷纷成立。除了美国气象局、地质调查局等政府机构，1872年，发明大王爱迪生创立了第一个私人研究所，日后成为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机构。当时电气方面的发明层出不穷，也正是在电气时代，美国经济由于科技领先而后来居上。

美国在19世纪中也产生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在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提出文化进化理论，科学地论述了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恩格斯认为摩根的唯物史观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一样重要，并受其影响，写下了《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数学物理学家乔舒亚·威·吉布斯是化学热力学的创始者之一，名列20世纪以前最有影响的十大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艾伯特·亚·迈克尔逊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任国家科学院院长，他对光速的研究与日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有渊源关系。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根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用果蝇作试验，创建了染色体遗传理论。

进入20世纪，美国的科技仍以应用为主，但1902年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和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战争导致了政府的干预和投入，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力度。一次大战开始后，联邦政府对科技的资助经费每4年翻一番。1916年，国家科学院成立全国研究理事会，协调不同的科研系统，开启跨学科跨机构的大型研究。一战后的20年间，贝尔实验室等一大批工业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宣告成立。新政时期，政府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是重要的国家资源，并设立国家资源委员会来负责科研事项。1930年左右，美国的技术和应用科学已居世界前列。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科技发展日臻成熟。联邦政府将科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为战争服务。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大批欧洲科学家，尤其是德国科学家避难来到美国，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科研队伍。1939年爱因斯坦等移居美国，向美国军事机构指出原子能发展的重要意义。年底，罗斯福命令组织铀咨询委员会，1942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秘密启动，聚集了几千名研究人员，动员10万人力，耗资20亿美元，历时3年，终于在1945年6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标志着美国已经成为科技霸主，进入了大科学时代。

原子弹的爆炸充分显示了科技的非凡威力，人类进入了一个科技的时代，国家的强大也越来越决定于它的科技实力。1950年，美国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1951年又成立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科技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威望之处向总统进言。同年，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园——以“硅谷”享誉全球的斯坦福工业园创立。但是科技的新发现似乎总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在冷战的年代，美国和苏联陷入了危险的核武器竞赛，从氢弹、中子弹直到“星球大战计划”，美国为保持核优势和军事优势不惜任何代价。在空间技术上美苏也互比高低，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法》，并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1961年4月，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上天，美国朝野震惊。肯尼迪随即宣布：“保证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达到使人登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于是美国科技预算猛增，人力物力大量投入，保证登月计划的实施，阿波罗11号终于在1969年7月20日登上月球。从1961—1972年，阿波罗工程共有6次登月，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动用总人数30万。此后美国又发展航天飞机，从1984年起，陆续发射了开拓号、哥伦比亚号、挑战号、发现号和奋进号等，其中除挑战号惨遭失败外，均获成功。现在美国有三大宇宙研究中心：约翰逊航天中心、马歇尔航天中心和肯尼迪航天中心。位于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是美国最大的航天器发射场。

二次大战前，全世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共142位，其中美国20位，占14%。二战后1946—1994年，全世界获奖科学家人数达282位，其中美国150位，占总数的53%，在各国中名列第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科技项目约有60%在美国首先研究成功，75%在美国首先应用。美国也是世界上输出技术最多的国家，年收入可达几十亿美元。美国在基础研究上也早已赶超欧洲，全世界科技文献中约有40%是美国科研人员的成果。

目前，美国位居世界科技中心，在现代科学的三大标志——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上都居于领先地位。在生命科学中，美国科学家首先发现基因由DNA组成，并成功构造了DNA分子模式。1989年，美国成立“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1990年国会批准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投入资金30亿美元。美国在二战时开始研制电子计算机，于1946年造出第一台计算机ENIAC，后来逐步升级，日趋先进。1992年，美国正式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6年又提出“新一代因特网”计划，准备彻底更新遍布美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使它比目前的因特网增速一千倍。信息革命将成为工业革命后人类所经历的最大的社会变革。


科研体系


美国的科研机构分为四大体系：联邦政府研究机构、私人工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私人非营利研究机构。它们各占全国科研份额的15%、70%、10%和3%。科研人员之比为7%、76%、14%和3%。科研经费之比为11%、72%、13%和4%。

联邦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最多，占全国科研经费的一半左右，但它尽量不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而是以合同或资助的方式将科研项目委托给非政府的科研机构，只提供经费，不进行具体管理。以1989年为例，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中只有33%拨给了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倒有52%拨给私人工业企业的研究机构，其余14%拨给高校，1%拨给非营利机构。

联邦政府直属的实验室进行必须由政府承担的科研项目，优先发展军事、空间、卫生、能源和基础科学。其中开发工作占52%，应用工作占28%，基础工作占20%。在经费上，军事与民用之比约为6比4。联邦政府各部门还资助一些研究中心，由非政府研究机构负责行政管理，也称为国家实验室，工作人员皆为政府雇员。目前联邦政府所属实验室约有750个，雇员22万。

美国没有独立而庞大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院，基础研究有一半依靠高等院校。高校中教学和科研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在美国三千多所高校中，从事研究的主要是三百多所设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其中约90所大学的科研占了全部高校科研的80%以上，而最重要的20所大学又占了50%。所以美国高校的科研主要是在10%的学校中进行的，其中又以麻省理工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最为重要。高校的科研以基础科学为主，占其研究的66%，应用科学占26%，开发工作占8%。高校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约占55%。其次为高校本身，再其次是州政府、非营利机构和工业企业。

私人工业企业的研究机构以改进产品、开发新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它们是美国科研的主力，也是科研成果的主要占有者。作为营利机构，它们必须追求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收，一般应在5年内回收投资的50%。所以工业企业的科研以开发为主，占75%，应用占20%，而基础研究仅占5%。它们的经费约有三分之一来自联邦政府，三分之二自己承担。现在美国私人工业企业研究单位大约有2万个，其中100家最大公司的科研经费占75%。多数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中央实验室或研究开发部，设备完善，实力雄厚，经费可高达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占其销售额的10%。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贝尔研究所，雇员达2万多，拥有专利2万多项，曾有7人获诺贝尔奖。IBM有研究所30个，雇员2.9万，其设在纽约的中央实验室就有3000多人，曾有4人获诺贝尔奖。

非营利研究机构大多在二战后兴起，主要是各种科学院、私人研究所和研究公司、博物馆、动植物园、非营利的医院、学会、私人基金会等。它们的科研中基础研究占37%，开发占34%，应用占29%。经费来源以联邦为主，将近三分之二，其次是自身和工业企业。这些非营利研究机构虽然占全美科研的份额不大，但往往具有特殊技能，影响不小，是重要的咨询机构，被称为“思想库”。美国年经费预算在200万以上的这类研究机构约有200个，著名的有兰德公司、国际斯坦福研究所和麻省总医院等。

现在美国联邦级的科研机构有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科学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它们都统属国家科研委员会。美国这种多元化的科研体系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各自发挥长处，优势互补。缺点是缺乏有机联系，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相互保密。

技术进步因素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195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因素为80%，科技因素只占20%。到70年代已是一半对一半。到90年代初，投资因素只占30%，而科技因素占到70%。1995年美国除了整体技术实力世界第一外，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基本上处于领先，其中包括信息通讯、生物、医学、农业、环保等。


政府投入


对科技和知识的重视是美国人的共识，他们确信科技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全球战略的关键。政府将科技投入看作对未来的投入，决心维持在所有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导地位。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包括直接投资、设立科研机构加强领导、立法保护和鼓励科研及科研人员等。总统在内阁中设有国家科技委员会，在办公室中设有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

美国政府对科研投入的财力为世界之最，研究开发经费占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比例长期保持在6%左右。全国科研经费的大部分由联邦政府提供。1950年代，联邦政府每年提供科研经费约50亿美元，到1960年上升为136亿。此后科研经费一直逐年增加，都占到GNP的2%以上。里根当政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增加了一倍，1989年联邦政府对科研的投入达到1324亿美元。1993年美国科研经费的总额为1608亿美元，占GNP的2.8%，超过日、德、英、法四国之和。

美国联邦政府13个部，50多个职能部门中有17个与科研关系密切，其中又以国防部、卫生与公共事业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这6个部门与科研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占据了研究与发展预算的95%。但它们将三分之二以上的科研以合同或资助的形式拨给非政府科研机构去完成。

州政府对科研也非常重视，美国50个州中有38个州设置专门机构鼓励科技，并投资帮助未能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领域。州政府一面尽量使本州的大学形成一流的科研体系，以便得到联邦政府的拨款；一面建立为本地工业发展服务的技术发展中心，以争取当地工业企业的支持。

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科研一直以应用和发展为主。二战期间，科研对军事的重要性使美国人认识到基础研究在科研中的地位。基础研究虽然并不直接产生效益，但只有基础研究是人类获得基本知识的真正途径。从此，美国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建立许多国家实验室，配备最好的仪器设备，现在美国的基础研究主要在高校进行，约占50%，其次是私人工业企业，约占17%。但经费却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它承担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65%，工业企业承担18%，高校承担12%，其余5%来自非营利机构。美国基础研究的经费也是世界第一，在联邦政府研究发展预算中，基础研究经费的年增长率为6%。

美国的科技立法很多，主要在于保护、鼓励和促进科技发展，并设立相应的科研管理机构来保证法令的实施。如1790年国会通过第一部专利法，成立专利审查委员会，规定国务卿为委员会当然委员。1802年设立专利局。1836年又通过新的专利法，并将专利局改组为专利和商标局。1950年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法，并于第二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医学卫生以外的基础研究。1972年国会通过技术评估法，相应建立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1976年国会通过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先法，它是美国在科技领域中的综合性基本法令。1982年通过《小企业创新发展法》，鼓励和扶植小企业，现在美国每年约创建6万个小型技术企业。1986年通过新的税收法，对研究发展投资采取适当减税。为促进高科技，美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扶助高科技企业的政策和机制。

美国积极培养科研人员，利用奖学金、资助、贷款等形式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并通过竞争、考核、鉴定、晋级等方式选拔优秀人才。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目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为了使年轻人能早日脱颖而出，1983年国会批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总统青年研究员资助计划”，专门奖给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每年授奖200个，5年内可获奖10万美元。1985年，海军部海军研究办公室设立“青年研究员计划”，申请人为获博士学位后5年内的青年研究人员，每人每年不少于5万美元。

除了加紧培养本国人才，美国还以各种方便和优惠条件鼓励外国科研人员移居美国。美国的博士后中有32%是外国人，留美的外国学生中有60%学的是理工。现在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20%是外国移民，每年可为美国节省培养费7亿美元左右。在高级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移民占10%，在美国全国科学院的院士中有20%是移民。同时，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还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人才资源，对美国来说很一般的工资往往对当地而言即是难得的高薪了。美国在全球科技人才的争夺中占尽了优势，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

如此，美国劳动力的质量得到迅速提高。在1930年至1965年中，美国的人口增长了57%，劳动力增长了5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增长了170%，工程师增长了370%，而科学家竟增长了930%！到1990年，美国共有95万科研人员，每一万劳动力中有76人，比例为世界最高。由此可见，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政府加大投入，必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科研人员的培养。


科学普及


科学思想在美国相当普及，科学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全社会所关注和兴办的事业。美国孩子从小就接触大量的科普和科幻作品，除阅读书本外还有许多生动形象的科幻电影和电视，对激发儿童的科学想像力大有裨益。科幻电影已是美国电影中的一大类别，受到广泛欢迎，如《星球大战》、《外星人》等都是家喻户晓的电影。美国在19世纪初便出现了《美国科学和艺术》、《美国科学》等促进科学的杂志，普及科学的杂志也很多，如《科学的美国人》、《国家地理》等，有才干的科学家为之撰稿，将科学原理深入浅出、甚至戏剧化地表达出来，对成人和儿童读者都有吸引力。1920年，报业巨头爱·威·斯克里普斯捐资创办以科学普及为宗旨的科学新闻社。

美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完全免费为社会服务，馆藏内容丰富，从图书到音像资料都可借阅，也是科学普及的重要途径。

公共博物馆、科技馆的普及是美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仅华盛顿一地就有50多处。各州市也有大小不等的展览场所，每年参观人次达3亿之多，其中参观科技的约占40%，可见美国人对科技具有普遍的兴趣和重视。这些展览馆有的是国立的，有的是州办的，也有私人捐赠或基金会提供的。门票低廉，且时有免费，教师经常带学生到自然博物馆和科技馆去进行科普教育。

博物馆、科技馆中有的是综合性的，如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有的是专门性的，如水族馆。1846年创立的史密森学会是美国最早的既从事科学研究又进行科学普及的重要机构，也是惟一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性质的博物馆机构，它利用文章、讲演和展览等形式向公众介绍科学的发展。史密森学会拥有14所博物馆、美术馆和1所国立动物园。其中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美国历史文物和工艺技术发明的实物资料1700多万件，形象地展示了美国民族奋发图强的历史。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则专门介绍航空史，陈列着飞机、火箭、导弹、宇航器等各种大型实物，仅飞机就有240架，包括赖特兄弟在1903年制造的世界上第一架动力飞机，还有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及其带回的月岩标本等。这些博物馆设备先进，管理有方，在讲述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历史发展的同时，还注意直观性和实践性，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有的还能亲自操作体验，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果。


第八章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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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美国重视教育的传统从殖民时期便开始了。当时英国政府不向殖民地提供教育经费，各殖民地便根据自己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来兴办教育，从而形成了美国由地方办教育的传统。南方由于居住分散，不利于集中办学，大都由家长们合作聘请一位教师来教育子女。富裕的人家则自请家庭教师，孩子长大后，还要将他们送到英国大学去受绅士教育。中部居住比较集中，有私人办的学校，也有城镇办的学校，经费依靠私人捐款和公家拨款。当时各地贫穷的孩子都有拜师为徒的传统，一面学手艺一面学文化。总之，教育被认为主要是家长的责任，但私人捐赠教育和教会的慈善学校也一直存在。

对教育最有热情的是新英格兰的清教移民。他们在安顿下来以后，首先是进行宗教礼拜，其次是建立政府，然后就是关注教育了，因为他们急着要培养牧师，还要让每个人学会阅读《圣经》。1635年他们开办了波士顿拉丁语学校，为学生进入大学打基础。1636年，也就是他们到达美洲的第6年，就由议会拨款400英镑——即当年税收的四分之一——创办了北美第一个学院。由于清教领袖们大多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们便将该地改名为坎布里奇（剑桥）。两年后第一批新生12名入学。同年，约翰·哈佛牧师去世，将他的图书馆及财产的一半留给学院，议会于是决定将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在近60年的时间里，哈佛是北美惟一一所授予学位的学院。学院主要教授古典语言文学、神学和哲学，授课都使用拉丁语，注重的是学生的精神道德修养。毕业生中有一半成为牧师。

1642、1647、1648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连续通过教育法案，要求保证每个需要上学的人都能上学。法律规定，每50户以上的村镇必须指定一个住户教授孩子读书写字，每100户以上的城镇必须开办一个学校。由于清教移民居住集中，学校便像教堂一样，成了新英格兰城镇的特点。学校的教育主要是读、写和算术，宗教自然是渗透在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著名的《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在教字母A时，用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在亚当（Adam）的堕落中，我们大家犯了罪。”

到建国时，殖民地一共成立了9所学院，除了哈佛学院，还有弗吉尼亚主教派办的威廉·玛丽学院（1693）、由哈佛毕业生开办的康涅狄格的耶鲁学院（1701）、由长老会办的新泽西学院（1746），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由英国国教办的英王学院（1754），后称为哥伦比亚学院、由富兰克林建议创办的费城学院（1755），即现在的宾州大学、由浸礼会在普罗维登斯办的布朗学院（1764）、由荷兰改良新教在新泽西办的王后学院（1766），后称拉特格斯学院，以及由公理会在新罕布什尔办的达特茅斯学院（1769）。这些学院大多由宗教教派创办，由于当时政教合一，政府提供一定的资金。学院由终身制的校董们控制，以便不脱离教派影响。

建国后，合众国宪法只字未提教育，使教育权继续掌握在地方和人民手中。当时13个州中，有5个州的宪法提到了公立学校。从华盛顿开始的历届总统都十分重视教育，立国者们认为，只有普及公共教育才能培养共和国所急需的有知识的公民。杰斐逊主张培养以美德和才能为衡量标准的天然贵族，来取代以前以财富和出身来衡量的人为贵族。他一贯重视教育，认为“对人民普遍地进行启蒙教育，暴政和对身心的压制就会像黎明时的鬼怪一样消灭掉”。他建议在弗吉尼亚建立一个免费的公立学校体系，普及初等教育，选拔优秀生进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杰斐逊提倡更现代化的教育，他在试图改革威廉·玛丽学院遭到失败后，于1819年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学校课程中取消了神学，增加了现代语言、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等内容。

将教育与宗教分开的做法渐成趋势。1827年马萨诸塞州立法禁止公立学校传播宗教，随后又有9个州的宪法禁止拨款资助宗教学校。这促使移民在北方和中西部筹建了许多具有宗教色彩的私立学校。

在内战前的改革运动中，推广公共教育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者们认为，良好的教育是良好社会的关键。而教育在一个实行男子普选的民主社会中显得格外重要，是每个公民作出明智选择所必须具备的。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的霍勒斯·曼说过：“在一个共和国中，无知是犯罪。”因为“人民若无知识，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就会像一个没有院长或管理员的疯人院一样无法无天，只不过后者规模小，前者规模巨大罢了。”教育对培养有纪律有教养有判断力的国民意义重大。同时，美国人也普遍将教育看作不同阶层之间的最大平等因素，在一个个人奋斗的社会里，教育是最好的投资，尤其能为下层民众在社会上获得机会创造条件。在移民潮开始后，他们又把教育视为使移民美国化的最好方式。

于是，公立学校的思想被普遍接受，由公共税收支持的小学招收所有学龄儿童，不论其家庭贫富。同时，公立学校还由小学发展到中学。1821年马萨诸塞建立了第一所公立中学，1827年马萨诸塞教育法规定，每500户以上的镇必须办一所中学，每4000户以上的要办大学预科。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第一个强制上中学的法令。到1860年，该州有公立中学一百多所。当时全国只有三百多所公立中学，而私立中学则有六千多所。期间，高等教育也加强了。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达特茅斯学院归属案的审理中作出有利于私立学院的判决，于是私立大学迅速发展。但学校规模都不很大，最大的也就四五百学生。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普及教育的运动却基本未触动南方。到内战前，南方是大大地落后了。虽然南方白人上大学的比例高于北方3倍，但中小学的入学率却只有美国其余地方的一半。加上实际上学人数和天数等原因，南方白人接受的教育只有其余地方的五分之一。更不用说大批黑人奴隶都是文盲。为了让奴隶驯服，不少州是明文禁止奴隶识字的。

内战中对教育影响最大的是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亦称“赠地院校法案”。它规定每个州可按议员人数出售公地来资助教育，每有一名议员可出售3万英亩公地。各州用这些资金至少建立一所大学。这类增地院校的课程应包括全部传统的课程，但须以农业、工艺等实用科学为主。受惠于这项法案，三四十所院校相应诞生，大批学生入学，由此出现了美国庞大的州立大学体系，联邦政府也从此介入高等教育。

内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860年的1.4增加到1900年的2.9。同时文盲人数下降，从20%下降到11%，工人素质明显提高。各州相继通过强制教育法，到1880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学龄孩子在学校读书。公立中学几乎普及，课程设置广泛，包括各种实用技能。黑人儿童也第一次有了上学的机会，但种族隔离的结果，黑人学校条件比白人学校差得多，最高法院却承认所谓“隔离而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直到二次大战后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局案”中才最终被推翻。

1870年到1910年是美国高校蓬勃发展的第一个伟大的40年。原来大学的基础课程主要是古典、数学和哲学，离社会现实较远。1869年埃略特任哈佛校长后实施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设立新的课程，实行选修制，并大力加强研究生教育和各专业学院。到1870年代，耶鲁、哈佛等大学都专设研究生院。1876年，以研究为主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成立。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在内战后很快发展起来了。

高等教育中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女子上大学。男女同校在中西部开始较早，1833年奥伯林大学创办时就实行了男女同校，1858年艾奥瓦大学成为男女同校的第一个州立大学。东北部地区由于传统太强，难以改变，便新建了一系列女子学院，著名的有瓦萨（1861）、史密斯（1872）、韦尔斯利（1875）和布林莫（1885）。一些老牌的大学也设立了附属女校，如哈佛在1879年，哥伦比亚在1889年。到1901年，共有128所私立女校，所有的州立大学都向女生开放。到1920年，美国大学中有一半学生是女子。黑人大学也在战后兴建起来了，如哈华德大学。1890年新的莫里尔法案为黑人的公共教育提供赠地。

20世纪初，美国教育又经历一次改革。约翰·杜威等教育改革家强调教育的意义，开办实验学校，改革课程，提倡学习实用本事，边干边学，并推广进步的引导式教育方法，注重学生个人的培养。职业学习、课余学习等也变得丰富起来。同时，职业教育也得到加强。1917年，国会立法扩大职业教育，联邦政府拨款兴办低于大学程度的职业学校。普通高中也开设职业课，便于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社区学院也在此时诞生了。但是直到1940年，美国大学年龄的青年中只有20%能上大学。

二战后迎来了大学教育的又一次大发展，“1944年军人调整法案”引起高教中的重大变化，国家为退役军人提供教育资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因此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高达780万，占全部退役军人的48%。两年后，大学生中有一半是复员军人，许多出身贫寒的人成了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教育迅速扩大，不再是中上层社会的特权了。


初等和中等教育


美国宪法中不提教育，除非涉及宪法问题，联邦政府一般不直接插手教育事务，这是由美国的体制所决定的。直到内战后的1867年，国会才批准成立了一个联邦教育办公室，后来长期隶属于不同的部门，到1950年代成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一部分。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美国才成立了单独的教育部。里根在竞选时还许诺要取消它，后来虽未兑现，但也成功地削减其三分之一的雇员和不少项目经费。教育部负责全国范围的统筹协调工作，包括教育立法，规定教育方向，确定财政资助事项，提供教育补助经费，统计教育数据，确保公民受教育机会等。教育部还要和各州教育界人士定期开会，研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现在美国中小学的经费中有6%来自联邦政府，大多以项目形式提供。

各州宪法都有关于教育的条款，大多将初等和中等教育归入地方政府的责权。每个州都有州教育委员会，由州长任命或选举产生，下设州教育厅。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定总方针，教育厅负责监督地方执行。教育委员会有权决定学校上课的天数，颁发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执照，规定每个年级的必修课程和最低要求。地方又分成若干独立的学区，每个学区选举产生地方教育委员会，它们是中小学真正的决策机构，权力比州教委会还要大。凡是学区的居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上的大多是家长、教师和商人。他们商定学校的预算和财政申请、聘请或解雇教职员、设定课程课本、制定校规纪律、配置图书馆等教育设施。这样的学区，全国有近一万六千个，这就决定了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具有鲜明的地方性。

学校的经费来源除了联邦政府的拨款外，还有州政府的拨款，这两项一直都在增加。但地方财政税仍然是中小学的主要收入，约占开支的百分之四五十，每个区自定支持教育的财产税额。显而易见，财产多的富人区和财产少的穷人区在教育经费来源上必然差距巨大，公立学校的质量也因此参差不齐。为此，有的州实行再分配计划，将州里的财产税统二归入公共教育基金，再重新分配给各个学校，缩小各学区的差距。有的富人区一方面进行抵制，一方面通过私人捐赠和征收地方特别教育税来保持优势。对此，有的州又规定，随着富人区教育经费的增加，穷人区的经费也自然增长。虽然实行再分配计划的州已经相当普遍，但穷富地区的教育经费仍有一倍半至两倍的差距。

美国的义务教育最初为6年，后来逐渐延长，到90年代平均为10年。各州规定不同，密西西比义务教育为8年，而弗吉尼亚和阿肯色为13年，大多为9年。中小学学制主要有三种：一是6—6制，小学6年，中学6年。二是6—3—3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三是8—4制，小学8年，中学4年。幼儿园有的作为学前教育机构，有的作为小学的组成部分。入学年龄一般是5岁进幼儿园，6岁进小学。中学实行学分制，分科选修，学满16个学分可以毕业。必修课程有英语、社会学科、数学、自然科学和体育卫生，选修课范围则很广。有的初中单独立为中间学校，有的高中分为学术科（大学预备）、职业科（学习专业知识，为从事某一职业作准备）和普通科（毕业后从事一般劳动）。中学毕业必须完成4年英语，3年社会学，2年数学和自然科学。此外，中等教育中还有一些专门学校，如大学预备学校、职业学校、音乐美术学校等。美国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比例在90%以上。

中小学教师资格是必须上过4年以上大学，具有学士学位。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学老师有硕士学位。教师中以女性居多。

由于中小学由地方管理，所以美国中小学在学习内容上也不一致，地方教育委员会必须考虑当地居民特点来决定教育目标和优先考虑的问题，比如重工还是重农抑或重商。各地也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倾向，有的自由，有的保守，宗教色彩浓的地方甚至要在自然科学课中以《圣经》的《创世记》来代替进化论。当然，太极端的做法一般都不会长久。民权运动后，美国强调同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的多元化，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比较注意使教育适合他们的特殊要求，有必要的地区还实行双语教育。针对学习质量下降的情况，美国在1990年代试行了选校计划，打破原地上学的习惯，让家长学生自选学校，试图通过竞争来提高教育质量。

尽管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已经占绝对优势，但私立中小学仍很普遍，有12%的学生上私立学校。上私立学校的原因很多，有的不满公立学校为取消种族隔离而强制实行的校车接送制度，有的认为教育质量不行，有的感到吸毒犯罪等问题解决不了。私立学校中有五分之四是各宗教组织开办的，其中天主教的学校为最多。也有的没有宗教色彩。私立学校大多通过较高的教育质量、严格的纪律、以及其他特长来吸引家长和学生。一些名牌私立中学相当于大学预备学校，为学生升入名牌大学作准备。这类学校学费昂贵，比较贵族化。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学费、私人捐赠和投资。公共提供的经费不足十分之一，属于国家为每个学生提供的医疗、营养等一般性补助。私立学校为了使学生的背景多元化，也提供少量奖学金。


高等教育


美国的大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其中私立大学的学校数量多，但公立大学的学生数量多，约五分之四的大学生在公立大学学习。公立大学包括军事院校、各州的州立大学系统以及各种地方上的专科学校、社区学院和市立大学等。公立大学学费低，若是本地学生，学费付得更少。州立大学为了方便学生，往往在不同地点设好几个分校，学生可以走读。公立大学也比较容易被录取，有的对本区居民还实行全部录取政策或最低录取条件。尤其是社区学院，始建于20世纪初，到60年代变得十分普遍，被称为“人民大学”，它由地方当局出资，学生几乎免费。它的教育目标和课程设置相当灵活，根据本社区的社会经济需要而定，与当地工农商发展相结合。社区学院还办短期培训班，参加的多为成年人。社区学院占了大学的40%，它使高等教育完全平民化了。

私立大学的种类也很多，有专科学校、宗教性学校、普通大学和专业学院等。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费、私人捐赠、对外服务和政府资助等。美国的名牌大学大多为私立，学费昂贵，但它们也给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低息贷款、半工半读等机会。有的私立大学贯彻赞助性反歧视法，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学生为低收入者、少数民族或外国学生。私立大学一般以质量自诩，配备教师较多。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美国的大学都有很大的独立性。成立大学、授予学位需要由政府审批，但学校成立后政府就不再管理，学校在招生、人事、财务、发展等各方面都可自行做主。大学内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一旦基本方针定了，便由校长掌权。

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各大学自定标准。由于美国地方办中学，各校情况很不一样。为了有统一衡量标准，有的私人机构设计出大学入学试题，每年考几次，全国在同一天考，成绩供大学录取参考。现在最普通的是SAT考试，几乎是申请入大学者必备的成绩。申请研究生则须考GRE。各学校录取的分数线不同。除统考的成绩外，要求入学还要填写申请书，附以前学业的成绩单，以及推荐信数封。美国目前大概有60%的中学毕业生上大学，但是只有一半最后完成学位。

美国的大学大致分为四种：一是二年制的社区学院，可以在读完后结业取得准学士学位，也可以再转学到正规大学去上三年级继续学业。二是四年制的文理学院或专业学院，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文理学院学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由于大学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所以一二年级一般不设专业。专业学院有工程、机械、音乐等专门学校。三是综合性大学，下设许多学院和学系，既有本科四年，又有研究生课程，授硕士学位，但一般不授博士学位。四是研究性大学，包括本科，但以研究院为主，研究生有时可占学生总数的60%。大学还设各种高级专业学院，如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必须在取得学士学位后方能申请。在美国3500多所大学中，大约有170所属于研究密集型大学，可授予学士、硕士、博士三种学位。名牌大学都属此类，它们承担大量的科研任务，在经费和授予学位方面也占很大份额。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科研和教育投资。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决定向大学科研提供联邦资金，并向大学生提供教育贷款。1963年，国会开始为大学校舍提供资金，条件是学校没有种族、民族、宗教的歧视。大学现已成为科研的主要力量，全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有一半在大学进行。此外，大学还要承担成年教育的任务，有四分之三的高校实施成年教育计划。

美国的名牌大学很多，其中多数是私立学校，如8个长青藤学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康乃尔大学、宾州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它们都位于东北部，大多建校早，学费贵，有贵族化的声誉。长青藤联合会原是它们的体育联合组织，原因是这些校舍的墙上大多攀附着长青藤。同样著名的大学还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威斯康星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

二、文学


殖民时期


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学主要是口头传说，不为殖民者所认可，也从未进入美国文化的主流。一直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的文化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

殖民早期，新英格兰实行政教合一，清教领袖大多身兼文化领袖，视文学为当然的宗教工具。他们的著作主要是神学研究，其次是移民历史，还留下了大量布道、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资料。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在带领清教徒横渡大西洋的船上，作了题为《基督仁爱的典范》的演讲，对即将建立的一个尊卑有序、政教合一的社会作了阐述和论证。其他重要的清教作家还有科顿·马瑟和乔纳逊·爱德华兹等。最早的诗人有安·布莱斯特里特和爱德华·泰勒，他们颂扬上帝的伟大，感激上帝的恩泽，有时也捎带着赞美一下人间亲情。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第一个诗人布莱斯特里特是位女性，她出版了17世纪最受欢迎的美洲殖民地诗集，并表现出相当的女性意识。

新英格兰以外的殖民地更为世俗化，产生的文学中有的记载殖民地历史风貌，如约翰·史密斯的《弗吉尼亚纪实》；有的向欧洲介绍新大陆的新气象，如克莱弗克尔的《美国农民书札》。富兰克林的《致富之路》也流传甚广，其中的格言警句幽默风趣，代表了殖民地后期民间的实用智慧。

独立战争前后，在有关独立和国体的全民性大辩论中，涌现出大量的爱国演说和政论文章，脍炙人口的名篇有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说《不自由毋宁死》，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杰斐逊执笔的《独立宣言》和汉密尔顿等人在宪法辩论中阐述民主体制的《联邦党人文献》。


民族文化的形成


美国独立后将近半个世纪，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文学上的繁荣。在浪漫主义运动的推动下，美国萌生了自己的民族文学。美国文学与其民族一样源自欧洲，但由于疆域辽阔，氛围自由，开拓艰辛，移民频繁，美国人发展出一种豪爽务实的性格，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平民化、多元化、富于阳刚之气，充满对自由民主的热爱，追求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美国梦的实现。

美国第一位职业作家是查·布·布朗，他的小说以美国为背景，情节跌宕起伏，注重心理描写和道德说教，但大多具有哥特小说恐怖神秘的特点，最著名的是《威兰德》。美国最早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是华盛顿·欧文，他的代表作《见闻札记》集散文、杂感、故事于一体，以浪漫的笔调形象生动地描绘早期殖民地的风土人情，其中《瑞普·凡·温克尔》等名篇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其散文风格也成为一时仿效的典范。詹·费·库珀的“皮袜子”系列小说描写了移民的边疆拓荒，以及和印第安部落间两种文明的冲突，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大草原》和《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是其中精品。早期浪漫派诗人的代表是威·柯·布莱恩特，他的诗讴歌自由民主，谴责奴隶制，赞美美国的自然景色。

19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观念上彻底冲破了狭隘加尔文教义的束缚，完成了对传统清教的扬弃。这场革命一方面更新了意识形态，使之适应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文化精神上使美国摆脱了对欧洲的依赖，赢得了真正的独立。这次“美国文艺复兴”的中心是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运动，它的产生深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它由一批美国的文化精英所发起，融会着美国这片土地的特点，是真正美国式的。超验主义者们崇尚自然，崇尚精神，强调直觉的认识作用，提倡人的自立自强，追求通过超越感性经验而达到的崭新精神境界。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代表人物有爱默生、梭罗、玛格丽特·富勒等，他们的刊物《日晷》曾活跃一时，除了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外，还介绍了欧洲的新思潮和大量古代东方文化。爱默生是美国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美国学者》一文被誉为美国思想上的独立宣言。其他文章如《论自然》、《神学院献辞》等，也都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名篇，阐明了超验主义的理想。梭罗的《瓦尔登湖》记载了他在湖旁的生活实践和观察沉思，要点是反对人为物役，提倡简化生活、重返自然。

与此同时，美国也造就了一批伟大的小说家。爱伦·坡在诗歌、小说、文论上都富于创新，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气氛阴郁，讲究技巧，对艺术的形式和效果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小说以短篇为主，其中《厄舍古屋的倒塌》是美国短篇小说中的名篇。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被称为“作家的作家”，对后人的创作很有影响。他的小说大多以清教殖民时期的新英格兰为背景，擅长于描写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演变，着重刻画人性中隐秘的恶，代表作有长篇《红字》和短篇《教长的面纱》等。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堪称美国最伟大的表现人与自然的象征性小说，场面恢弘，气势雄浑，寓意深刻。他在《皮埃尔》等后期小说中继续进行对世界疑虑重重的思索。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内战前最为轰动的小说，书中她对黑奴的悲惨命运作了富于同情的描绘，为废奴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肯称之为一本小书引发了一场大战。

华尔特·惠特曼的自由体诗《草叶集》雄壮粗犷，散发着美国独特的泥土芬芳，歌颂了平凡的男男女女，被爱默生称为“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小诗优美清新，捕捉到了别有情致但转瞬即逝的敏锐感觉。当时知识界的名流还有诗人朗费罗、霍姆斯等。


南北战争后


南北战争铲除了奴隶制，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也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战后，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移民浪潮涌入，西部边疆告终，南方重建困难，新的社会问题随之产生，战前的乐观主义受到战争的冲击，文学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首先出现的是乡土文学。战前，文学似乎是东北部的特权。现在，南部种植园、西部矿区、中西部农场等地方色彩都进入文学，并由熟悉它们和生活其中的人把它们写出来。布勒特·哈特开创了西部幽默小说，将淘金者作为他的主人公。萨拉·裘威特描写东部海滨小镇，他们笔下乐观的小人物大都有善良的心。乡土文学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到1890年代便衰落了，汇入现实主义的主流，赫姆林·加兰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家，他描写的中西部农民生活艰辛，愤愤不平，具有反抗精神。

弗兰克·诺里斯的创作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化，他的小说《章鱼》等揭示了加州小麦农场反抗铁路垄断资本的悲壮斗争。杰克·伦敦的作品《深渊中的人们》和《铁蹄》等在反映城市贫民窟的苦难和工人运动上又进了一步。20世纪初至一次大战，美国文坛上还出现了一批“黑幕揭发者”，他们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小说家，专门以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来干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是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它真实地描述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肮脏以及工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发表后震惊社会，激起公愤，导致有关食品检验法的通过。斯蒂芬·克莱恩的早期小说《街头女郎玛吉》是美国最早描写贫民窟风尘女子的，他的代表作《红色英勇勋章》描写内战中一个北方战士克服怯懦心理的历程，开辟了战争小说的新蹊径。

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是美国19世纪后期两位最重要的作家，他们分别代表了美国西部的本土文学和东部的高雅文化。马克·吐温的小说在诙谐幽默中抨击社会丑恶，他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被誉为美国文学的源泉，其他众多的长短篇小说如《汤姆·索亚历险记》、《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等也都广为流传。詹姆斯继承欧洲文化传统，他的“国际小说”经常通过跨洋的婚姻关系来表现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充满了细腻的心理描写，代表作有《一位女士的画像》、《鸽翼》等，他在小说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创作深受詹姆斯影响，她的《快乐之家》、《天真时代》等小说以讽喻的笔法，抨击社会上腐朽堕落、庸俗保守的习惯势力。

进入20世纪，美国随着经济的强盛，越来越摆脱孤立主义，和国际社会连成一片。世纪初欧洲文坛掀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很快影响到美国，出现了以埃兹拉·庞德和托·斯·艾略特等人为首的现代派诗歌。庞德的《诗章》和艾略特的《荒原》都包含着对西方文明批判性的反思。其他重要诗人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斯蒂文斯和威廉·卡·威廉斯等。


一次大战后


一次大战后美国文学迎来了第二次繁荣，文坛上出现了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群，他们大多参加过战争，旅居过欧洲，当他们将曾经为之奋斗的高尚理想对照战争现实时，产生了一种幻灭和被愚弄的感觉。厄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告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小说描写的都是在欧战中失望的青年，他的作品一时传诵海内外，他的文风也为许多年轻作家所模仿。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特色，这是爵士乐的20年代，也是禁酒的年代，但人们过的是醉生梦死的生活，新贵和旧贵们为了虚荣而忙于勾心斗角。

另外一些小说家继承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些还受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影响，向社会制度提出了挑战。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路易斯、舍伍德·安德森、薇拉·凯瑟等著名作家的创作都跨越战争前后，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欲望三部曲》、《美国的悲剧》等有力地揭示了在美国的特定社会条件下，人的欲望如何酿成一个个悲剧。路易斯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小说《大路》、《巴比特》以地道的美国语言嘲讽美国小镇的市侩陋习。安德森最著名的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俄亥俄州温士堡》，刻画了小镇上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惶惑心态。凯瑟擅长描写中西部的拓荒生活，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面对天灾人祸，表现得坚韧不拔，代表作有《我的安东尼娅》。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涵盖了美国世纪初30年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视为一部美国现代的民族史诗。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写大萧条时期濒于绝望的农民举家西迁的苦难和愤怒。

20年代后南方出现文艺复兴，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威廉·福克纳，他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以神话般的南方小镇为背景，围绕南北战争前后，写了好几个家族好几代人的生活，构成气势磅礴的系列，反映了美国南方的兴衰变迁。他的小说时而具有悲剧意味，时而具有喜剧色彩，他也是美国小说家中最早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大师。与他同时代的重要南方作家还有凯·安·波特和罗伯特·佩恩·沃伦，沃伦作品甚丰，他的政治小说《国王的人马》以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的政客休伊·朗为原型，寓意深刻，是美国长篇小说中的佳作。

在戏剧方面，尤金·奥尼尔开创了美国现代戏剧，他的《天边外》、《毛猿》等作品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手法刻画人与世界的基本冲突，极富感染力。

30年代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迅速，在纽约“哈莱姆文艺复兴”中产生了诗人兰斯顿·休士和小说家理查德·赖特。赖特的《土生子》描写一个黑人青年在种族主义社会中反常的心理和盲目的反抗。老资格的黑人活动家兼作家杜波依斯对黑人文学也作出过开拓性的贡献。

30年代还出现过一批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兼社会批评家，如亨利·路·门肯、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甫，他们的文章和刊物《党派评论》对当时的文坛和社会都很有影响。


二次大战后


战后首先出现的是一批反映二战的文学，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由于冷战的加剧和麦卡锡主义的猖獗，战后文坛曾一度沉寂，但低潮过后，很快便出现了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三次繁荣。

50年代，西部崛起了“垮掉派”，这是一次企图冲破当时沉闷气氛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垮掉派们在生活方式上处处标新立异，表示对美国通行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的蔑视，但他们在文学上留下的东西不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艾伦·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

从60年代开始，美国文坛上一些才气斐然的作家不谋而合地发表了一系列风格相似的小说：约翰·巴思的《烟草经纪人》、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托马斯·品钦的《V》、库特·冯尼格的《第五号屠场》等等，它们揭露官僚体制的可怖，讽刺现实社会的虚伪，嘲弄世界人生的荒诞。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小说开着毫无节制的玩笑，将悲愤阴沉绝望隐藏在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小说艺术的这一创新和发展被称为“黑色幽默”，它标志着美国人所谓天真时代的结束。在黑色幽默派眼里，世界是荒诞浓黑的，要根本改变世界是决不可能的，但感伤的眼泪又过于幼稚，令人厌倦，惟有大笑才能宣泄痛苦，在他们那一阵阵可怕的狂笑中有时也包含着毫不留情的自我嘲讽和厌恶。

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犹太作家的数量和成就。美国已经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而且犹太移民也已经到了能出作家的时候了。许多犹太作家如诺曼·梅勒，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犹太主题，他们更多地汇入了美国的文化主流。有的则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犹太文化色彩，艾·巴·辛格是“二战”中避难到美国的波兰犹太人，坚持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他的短篇小说故事性强，富于民间传说的乡土神秘气氛，描述了一种古老文化在被另一种文化同化时产生的冲突和人们的沉沦之感。索尔·贝洛擅长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以自嘲和幽默的笔调在小说中描写他的“反英雄”们的悲喜剧，探索当代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思辨性强，富于哲理，代表作有《赫索格》和《洪堡的礼物》。伯纳德·马拉默德的《店员》等小说带有道德寓言的性质，将犹太人的受难上升到人类的受难，体现了将道德完善视为人生目的的犹太价值标准。菲利普·罗斯是美国第三代犹太作家中的代表，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有意背离犹太传统，代表作有《波特诺的怨诉》。

战后美国的黑人文学发展迅速，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拉尔夫·艾利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写一个南方黑人在北方城市中感到的身份危机，意境新颖，不落俗套。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60年代的黑人文学呈现出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最繁荣的局面，一批新作家政治倾向明显，战斗性强，如詹姆斯·鲍德温。黑人女作家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托尼·莫瑞森在小说中融合黑人神话，继承黑人独特的文化传统，代表作有《所罗门之歌》和《娇女》等。艾丽丝·沃克的书信体小说《紫颜色》表现出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当代女权运动中，也产生了一批女性意识很强的女作家，她们的作品社会性强，针对性强，自传性强，如玛丽·麦卡锡的小说《毕业班》、西尔维尔·普拉斯的小说《钟罩》等，它们继承凯特·肖班的《觉醒》、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三个平凡的女人》等作品所体现的女性精神，构成了美国女权主义文学的传统。

战后南方文学继续繁荣了一阵，一些优秀女小说家成了中坚力量，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和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作品在表现南方这个独特的人文环境时经常透露出怪诞的特点。

当代著名作家中还有以《麦田的守望者》一书享誉世界的塞林格，俄国移民作家弗·纳博科夫、以“兔子”系列小说闻名的约翰·厄普代克、多产的女作家乔·卡·欧茨和写小镇中产阶级的能手约翰·契弗等，他们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再现五光十色的当代美国。

战后美国戏剧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和爱德华·阿尔比的荒诞派戏剧《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

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十分活跃，30年代重视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到50年代便失去权威，此后兴起的文论派别繁多，主要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变的姿态。

三、艺术


美术


美国的美术一直深受欧洲的影响。起先，只有在国内不成功的英国画家才会到北美的文化荒漠来，美国本土的画家更是寥寥无几。殖民时期的美术主要限于肖像画，从建立普利茅斯移民区起，政府和教会的要人和富商们便开始让画家按照英国风格为他们画像，好寄回英国给家人留念。这些画像虽有朴实的一面，但大多缺乏技巧，人物显得拘谨呆板，装模作样，很是程式化，画家也往往不知名。

到了18世纪，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生活的渐趋讲究，肖像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技巧走向成熟。1729年从伦敦来到波士顿的约翰·斯米伯特是至此来到殖民地的最有才华的画家，他带来了欧洲名画和雕刻的复制品，影响了殖民地的青年画家。18世纪后半叶名气最大的肖像画家是本杰明·韦斯特和约翰·辛·科普利，他们同生于1738年，后来又都定居英国。韦斯特的作品具有宏伟风格，他于1792年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对培养北美艺术家作出了贡献。科普利在独立战争前夕由于政治原因去了欧洲，但相比之下，还是他在北美创作的早期作品更有价值，他的肖像画善于表现人物性格和身份，如庄重沉静的《理查德·斯金纳夫人》，清秀可爱的《拿松鼠的穷孩》等，反映了殖民时期北美的一般风尚。

独立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美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创新和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内战前文化上的浪漫主义运动渗入艺术，画家们视野开阔了，开始探索新的风格和题材，风景画、风俗画、静物画都有了真正的发展，大自然和历史尤其成为新的热门主题，印第安人的生活也进入了绘画。在确立美国民族意识的杰克逊时代，最流行的当然是关于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巨幅油画，其中名作如在英国学习后赶回美国的吉·斯图尔特创作的《乔治·华盛顿肖像》，现已成为华盛顿的标准像，以及约翰·特拉姆巴尔的《颁布独立宣言》等。还有的画家以近乎宗教的感情和浪漫风格来描绘美洲原野、乡土景色和日常生活，如华盛顿·奥尔斯顿和以托马斯·科尔为代表的哈得孙画派。随着边疆的西移，这个画派的画家从东部的哈得孙河谷一直画到落基山脉，精心刻画美国大自然的宏大神圣。由于印刷业的发展，大量绘画复制品流行，推动了美国一般民众对艺术的兴趣，40年代纽约艺术联盟的会员多达数千之众。政府和私人对艺术的资助也增加了，1905年肖像画家查尔斯·威·皮尔创办了宾夕法尼亚艺术学院，带动了一系列博物馆和美术学院的诞生。

内战后，美国的艺术又迎来一次繁荣，画家各自寻找自己的题材。有的画家如伊斯门·约翰逊和约翰·布朗，忠实描绘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的描绘正在悄然消逝的北美旷野，代表人物温斯洛·霍默无疑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他基本上自学成才，油画、水彩都很精通，早年曾给刊物画插图，还当过随军记者，画过军旅生活，开创了以实地速写代替文字报道的新闻路子。他在缅因州的大西洋沿岸离群索居二十多年，描绘变化莫测的大海，描绘和大海浑然一体的渔民，代表作有《追捕》、《夏夜》、《生命线》等。弗雷德里克·丘奇和艾伯特·比尔施太特则向南美和美国西部原野去寻找素材和灵感。托马斯·埃金斯提倡反映真实生活，使用真人裸体写生，代表作《格罗斯博士的临床教学》描绘外科手术讲学，师生专心致志，场面栩栩如生。也有的画家离开美国到欧洲去发展，如威廉·梅·蔡斯、詹姆斯·惠斯勒、约翰·辛·萨金特和玛丽·卡萨特，他们的作品比较接近欧洲风格。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这阶段的画家大多以现实主义的风格进行创作。

20世纪初，随着现代派在欧洲的兴起，美国也卷入了当代艺术的革命。1913年举办的国际现代艺术展览会将欧洲的新潮绘画介绍给了美国观众。由于展览曾设在纽约一军械库内，故俗称“军械库展览会”，它对美国当代美术的影响不可估量。此后的一次大战又迫使一些重要的欧洲画家来到美国，美国画家的画风也随之改变。在两个主要画派中，一派是世纪初形成的所谓“垃圾箱画派”，他们摒弃高雅理想的传统题材，表现城市贫民窟的生活及其他大城市的阴暗面，代表人物有罗伯特·亨利、约翰·斯隆和乔治·卢克斯，他们的艺术对几十年后的画家如罗克韦尔·肯特等还有影响。

另一派是20年代后时兴的抽象派和超现实主义，这些画家们深受毕加索的影响，更加追求前卫和先锋。20年代流行超现实主义，约翰·马林和查尔斯·希勒运用立体派的手法来描绘美国的城乡景色，米尔敦·艾弗里借鉴玛蒂斯和野兽派的风格来创作人物画。30年代还出现了中西部画派，格兰特·伍德画艾奥瓦的农民，称之为《美国的哥特式》，托马斯·哈·本顿画密苏里的边疆精神，约翰·斯·柯里画大草原等等，表明了美国中西部社会的成熟。大萧条的30年代当然也产生了政治抗议的艺术，宣扬社会正义，如本·尚创作了以矿工罢工和被处决的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凡泽蒂为题材的作品。在经济困难的年代里，联邦政府为了给艺术家提供机会，实施了联邦艺术计划，让画家为许多公共建筑创作大型壁画，公众则通过买票参观展览来支持艺术家。

二次大战后，纽约替代巴黎，成为西方的艺术之都，美国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激增。当代艺术是写实与抽象并存，杰克逊·波洛克等以行动绘画为形式，发展出抽象表现主义，泼墨挥彩，即兴创作，不拘形态。50年代后，表现主义逐渐减少了个人主观色彩，代之以各种新的理性抽象的尝试，如更加刺激视神经的光效应艺术，探索形、线、型、色的关系等，代表人物有莫里斯·路易斯。也有的画家如贾斯柏·约翰斯和罗伯特·罗森伯格，将抽象派的艺术技巧用于写实，产生出奇妙的效果。总之，艺术家们受传统的束缚更少了，连雕塑家们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大理石、青铜等为材料，而是随心所欲地使用手头的任何材料来表现略带荒诞的当代生活，尤其是科技和商业化的巨大影响。五六十年代的波普艺术更是着意记录当代荒唐，在欧洲也颇有影响，画家们从流行文化如广告歌星中取材，变相模仿。当然，艺术过分抽象难免会与公众拉开距离，所以也有些画家如爱德华·霍珀又重新回到真实世界，继承垃圾箱派的传统来描写生活中的阴暗面。

如今，艺术在美国受到普遍尊重，艺术馆、博物馆比比皆是，尤以纽约最为集中，其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世界闻名，还有许多小型画廊，使不同风格的艺术家都能占有一席之地。


音乐


美国最早的音乐主要是宗教礼拜时所吟唱的赞美诗。1640年马萨诸塞出版了第一本《海湾赞美诗集》，共有150首歌词，都是经改写能以熟悉曲调来唱的圣诗，但不附歌谱。由于清教徒反对在教堂使用乐器，全靠领唱的人来定调子，所以赞美诗越唱越离谱，有时连领唱也控制不了调子。当诗集在1698年出第九版时，终于收入了13种曲调的乐谱。不过殖民地识谱的人也不多，仍然还是各唱各的。为此，波士顿在1722年开办歌唱促进会和歌唱学校来提高唱歌技巧。但一直要到18世纪末，清教徒才允许他们视为教皇制度的乐器进入教堂。

除了谱成曲的祈祷文外，殖民地也流行许多民歌民谣、劳动号子，大多沿用移民从故乡带来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曲调，再配上一些简单的歌词。18世纪初，殖民地从欧洲引进了手写乐谱，逐渐开始创作乐曲，还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印在白报纸或宽面纸上的歌曲，称为“宽面纸歌谣”，记载了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

18世纪中，殖民地开始举办音乐会，波士顿在1731年举行了第一场古典音乐会，1733年查尔斯顿也举办了公共音乐会，查尔斯顿是南方的音乐中心，南方历来民间音乐比较活跃。但音乐素养最高的还数宾夕法尼亚的德国移民，他们举办的大众音乐会吸引了最多的听众。在当时，吹奏乐器也被认为是绅士们的一种雅趣，华盛顿会吹长笛，杰斐逊会拉小提琴，富兰克林不仅会好几种乐器，还发明了一种用几十个半圆形玻璃键制成的叫“哈莫尼卡”的乐器，居然在18世纪末还流行了一阵。

南方丰富的民歌传统到了第二次大觉醒时又有新发展，野营布道会上唱的赞歌形成了圣歌和福音歌。它们和其他歌谣、颂歌等汇合，逐渐形成乡村音乐的传统，1835年出版的《南方的和声》一书将它们记载了下来，受到广泛欢迎。与此同时，黑人将非洲音乐传统和基督教主题相结合，也形成了黑人圣歌的形式。

在东部城市，人们引进了欧洲的宫廷音乐和音乐厅音乐，请来了像“瑞典夜莺”詹尼·林德这样的音乐家。法国指挥朱利恩在1853年把交响乐带到了美国。1848年欧洲革命后，许多德国音乐家来到美国，提高了美国音乐的水平，还掀起了钢琴热。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作曲家是斯蒂芬·福斯特，他也是美国第一位大作曲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大多是带有时尚伤感味道的种植园歌曲，如《哦，苏珊娜》、《我的肯塔基故乡》等，风行一时，并流传至今。

南北战争中出现了许多战争歌曲，北方联邦军唱的是《共和国赞歌》，南方同盟军唱的是《迪克西》。铜管乐队不仅在战时大显身手，在战后庆祝和平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帕特·吉尔摩在1869年波士顿庆祝和平大会上指挥了一千多人的管弦乐队和一万多人的合唱队，声势浩大。平时公园里的星期天音乐会也缺不了他们。铜管乐器落入黑人手中，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音乐——爵士乐。

一般认为，具有美国特色的音乐形式有拉格泰姆、布鲁斯、爵士乐、歌舞剧、乡村音乐和摇滚乐。拉格泰姆是一种由黑人佚名乐师首创的钢琴曲调，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采用切分节奏，是从黑人中流行的舞蹈音乐演变而成，后来也有拉格泰姆歌曲。拉格泰姆的代表人物有斯科特·乔普林，他在1899年演奏的《枫叶拉调》曾红极一时，成为每位拉格泰姆钢琴家必弹的名曲。此后便出现了流行歌曲这一行业。白人著名歌手欧文·伯林在1911年演出《亚历山大拉格泰姆乐队》也很受欢迎。科尔·波特是百老汇的名人，创作演出了大量的音乐剧、歌曲和抒情诗。乔治·科汉创作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流行的歌曲。拉格泰姆在一次大战时渐渐让位于爵士乐，到了70年代又曾一度辉煌。

布鲁斯来源于田间号子等劳动歌曲，具有非洲传统，曲调凄婉忧伤。最著名的布鲁斯歌手是贝西·史密斯，号称布鲁斯皇后。当拉格泰姆、布鲁斯等具有浓郁非洲色彩的曲调加上欧洲音乐的影响，便产生了爵士乐。1890年代，在新奥尔良的林肯公园，查尔斯·博尔登的小型管乐队在为舞会伴奏时使用黑人民间音乐的节奏和格调，对一些简单的旋律进行即兴演奏，形成了最早的爵士乐。1915年，白人汤姆·布朗的乐队把这种音乐带到芝加哥，称之为“迪克西兰”爵士乐。1917年，来自新奥尔良的白人团体“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到纽约演出并灌制唱片，才真正使爵士乐在美国公众中流传开去。与此同时，南方的黑人音乐家也纷纷沿着密西西比河北上，到北方大城市寻找机会。1918年，接替博尔登的短号王乔治·奥利弗到了芝加哥，后来又把路易·阿姆斯特朗请到他的克里奥耳爵士乐队。阿姆斯特朗也是个短号手，被认为是爵士乐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独奏家、具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家，他后来到各国演出，闻名全球，还拍摄电影、电视，成了美国爵士乐的化身。20年代的古典爵士乐也被称为热爵士乐，为了使爵士乐登上大雅之堂，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乔治·格什温专门创作了《蓝色狂想曲》。

30年代爵士乐的中心从芝加哥转到纽约，风格也向摇摆乐转变。人称“公爵”的爱德华·埃林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作曲两千多首，还身兼指挥和钢琴家。他的乐队在哈莱姆的棉花俱乐部夜复一夜地演出，声名大噪，成为纽约一景。到了40年代，白人和黑人开始同台演出，本尼·古德曼是第一位聘用黑人的白人乐长。他将爵士乐和流行舞蹈音乐汇成一体，对摇摆乐的形成推广作出了贡献。40年代后期，人们对摇摆乐又失去兴趣，爵士乐于是分为两派：传统派和急速奔放的比博普。50年代，比博普又让位于比较克制的冷爵士，演奏者大多受过专业训练。60年代的爵士乐继续演变，更趋自由，还受到阿拉伯等东方音乐的影响。

50年代后期，南方首先出现了摇滚乐，这是爵士乐、节奏布鲁斯、南方乡村民谣和教会福音歌的综合，再配以形体的表演。“摇滚乐之王”埃尔维斯·普利斯雷迷住了无数的听众和观众，尤其是青少年，他在世时的唱片销量已达5亿张。60年代后开始举办大型摇滚音乐节，每次都人山人海。现在摇滚乐和爵士乐已经相互渗透，成为世界性的音乐，风靡全球，盛行不衰。

乡村音乐的中心也在南方，流行于美国东南部的山区农村，后来又通过广播传到各地。乡村音乐具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民歌传统，再与民谣、舞曲、圣歌等融合发展而来。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电台于1925年开始播放乡村音乐，当时最著名的歌手有汉克·威廉斯，70年代的约翰·丹佛也是公认的乡村艺术家。60年代的鲍勃·迪伦把传统民间歌曲发展为现代歌曲，创作了不少反战歌曲。

在古典音乐方面，美国在19世纪中开始有一些在德国和法国学成回国的音乐家，但他们的作品大都带有较强的模仿性。如钢琴家路易斯·戈特沙尔克，他运用黑人的音乐进行作曲。还有美国第一位正式音乐教授约翰·诺·佩因，他于1875年受聘于哈佛大学，他的作品中不少以美国为主题。20世纪初，美国一些作曲家如沃尔特·皮斯顿、罗伊·哈里斯和艾伦·科普兰在巴黎深造回国后，在国内培养了一批自己的音乐家，如纽约爱乐乐团常任指挥伦纳德·伯恩斯坦，他是当代世界十大指挥家之一，还兼钢琴家和作曲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麦克道尔还曾尝试将印第安人的音乐吸收到古典作品，但最有创新意识的是查尔斯·艾夫斯，他在世纪初的创作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现代派作曲家之一。

早在1842年，纽约交响乐团就成立了，现在是世界上第三老资格的乐团。内战后，美国的交响乐有了长足的发展，1881年成立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是美国第一个能与欧洲乐队相提并论的交响乐团。1891年和1900年又相继成立了芝加哥和费城交响乐团。

美国的第一所歌剧院是19世纪末在新奥尔良开业的法国歌剧院。1825年纽约有了帕克剧院。到1883年，大富豪威廉·范德比尔特等在纽约出资修建大都会歌剧院，成为歌剧演出的中心。20世纪初，纽约百老汇的歌舞剧开始风行，理查德·罗杰斯、格什温、伯恩斯坦等都为歌舞剧作曲。格什温的民间歌剧《波吉和贝斯》是当时歌舞剧中的代表作。20世纪上半叶，黑人古典派歌唱家在音乐会上成绩卓著，最杰出的有罗兰德·海耶斯、玛丽安·安德森和保罗·罗伯逊等。

美国音乐在20世纪终于有了自己的特点，这和推广音乐教育有关。美国早年的音乐家都去欧洲接受教育，1867年奥伯林大学成立了音乐学院，同年波士顿新英格兰公立艺术学院也宣告成立。但直到1920年代初三所著名音乐学院的建立，美国才能在国内培养世界一流的音乐家。这三所院校是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的伊斯曼音乐学院、纽约的朱利亚德音乐学院和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政府为此投入巨资。二战期间，又有大批德国音乐家移居美国，更是增强了美国的音乐实力。现在，美国已是西方音乐的中心之一，拥有世界半数以上的交响乐团，能举办世界一流的音乐会。

四、大众文化：传媒


传媒的发展


1638年，殖民地的第一家印刷厂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建立，主要印刷一些赞美诗、教义问答之类为宗教服务的材料和识字课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出版了《圣经》的印第安文译本。17世纪末，在费城和纽约也陆续开办了印刷厂，但殖民地的出版物主要还是依赖从英国进口。

殖民地最早的一次办报尝试是在1690年，本杰明·哈里斯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份国内外时事报，只办了一期便被当局查禁。到18世纪初，报纸开始涌现，还是集中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最早的有1704年发行的《波士顿时事通讯》、1719年发行的《波士顿报》和费城《北美每周信使》。第一张比较综合性的报纸是富兰克林兄弟于1721年在波士顿办的《新英格兰报》。到1765年，发行的报纸已经达到43家。报纸在传播信息、促进独立、团结组织各殖民地人民上起了重要作用。最早的杂志也出现于此时，如安德鲁·布雷福德创办的《美国杂志》和本·富兰克林创办的《大众杂志》，它们主要供中产阶级消遣之用。

独立后，美国的报纸由于成为党派之争的工具，质量反而有所下降。18世纪末联邦党人办的《美国新闻报》和共和党人办的《国家新闻报》开了这一传统的先河。进入19世纪，随着美国疆域扩展，人口增加，社会进步，书刊的大众市场日趋形成。高速印刷机的发明更是降低了印刷的成本，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报纸也成为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1825年后，新报刊大量涌现，大多由个人创办经营。1842年平装本的出现使原先精装昂贵的书籍越来越平民化、商业化，畅销小说也开始流行，严肃作家对此感到困惑和沮丧。

19世纪是个人办报的时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办报人和美国第一批报业巨头，这些人不仅通过发行大量有特色的报纸对社会思想造成影响，而且往往身体力行投入政治，还参加竞选公职。1835年，苏格兰移民詹·戈·贝内特出版了美国第一份现代报纸纽约《先驱报》，每份售价1美分。他在创刊号中宣布，报纸的职能“不是教诲读者，而是使读者警觉”。他声明不支持任何政党，不作任何党派或集团的代理人，也不参与任何选举活动。贝内特很重视新闻采集，在各地派驻记者，并使用先进的技术抢先传递消息。

1841年，霍勒斯·格里利创办《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辉格党的左翼机关报，《论坛报》主张改革，反对奴隶制，其社论颇有影响。马克思从1851年起，曾为该报撰稿10年之久。恩格斯也在该报发表过文章。1851年，亨利·雷蒙德与乔治·琼斯一起创办《纽约时报》，以新闻报道的准确诚实著称。格里利本人曾当过总统候选人。雷蒙德也曾担任过纽约州副州长和美国众议员。

1883年，匈牙利移民约瑟夫·普利策买进纽约《世界报》，将其改造发行，以大量揭发材料支持社论观点，引起重视。1889年起该报开始出版连环漫画专版，成为美国最早采用彩色印刷的报纸。到1896年，《世界报》的星期日版发行量居全美第一。1887年，普利策又创办纽约《世界晚报》。1903年，普利策捐资200万美元创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后又捐款50万设立普利策奖，从1917年开始每年5月颁奖。普利策本人也曾当过密苏里州的众议员。1895年，威廉·伦·赫斯特创办《美国人日报》与《世界报》竞争。1896年，赫斯特又创办纽约《晚报》。他陆续收买各地报纸，还拥有国际新闻社和广播电台，形成当时最大的报业托拉斯系统。赫斯特本人曾任美国众议员。作为当时垄断市场的两大报，《世界报》和《日报》都擅长于刊登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被称为“黄色办报风格”，起因是《世界报》在1895年以黄色印刷连环漫画《黄孩儿》。

进步时代的报纸开创了调查之风，揭露腐败等社会阴暗面，对当时的政治改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人办报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889年，爱·威·斯克里普斯与人联合创办了美国第一个报系，向各报供应电讯新闻。1907年，他建立斯克里普斯海岸联合公司，控制了西海岸各报。1909年，他创立合众社。1925年，他又与霍华德联合，将报系改成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是全美最大的报系之一，为近900家报纸提供新闻和图片。1920年，成为报业巨头的他又捐资创办以普及科学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新闻社。

1910年，约瑟夫·梅·帕特森与其表弟罗伯特·麦考密克共同接管了外祖父的《芝加哥论坛报》。1919年，他们又一起创办《纽约每日新闻》，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通俗小报。1925年两报分开，麦考密克独立主持《论坛报》。两人都是报业巨头。1923年，亨利·鲁·卢斯与人合作创办《时代》周刊，版式创新，图文并茂，栏目甚多，突出人物报道，颇有影响。后又创办《幸福》（1930）、《生活》（1936）等雅俗共赏的大型著名杂志。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报业的扩大和越来越依赖广告收入，个人办报逐渐让位给了现代大企业，美国的报刊明显趋于垄断。1907年，美国有日报2600种，但到1945年只剩1750种，分属1300个城市，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已经只剩一种报纸，不再存在竞争了。美国19世纪的传媒基本上以报纸为主，杂志期刊也有过一些，比较有名的有《北美评论》（1815）、《戈迪的淑女指南》（1830）、《纽约人》（1834）、《西部信使》（1835）、《日晷》（1840）、《哈泼斯》（1850）、《大西洋》（1857）等，但杂志的影响和延续时间大多不如报纸，这一情况到20世纪才有变化。

20世纪最大的传媒是广播和电视，1920年开始正规的无线电广播，哈定的竞选演说大概是第一个得到广播的竞选演说。很快，由广告资助广播的制度便形成了。1926年全国广播公司成立，1930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立，电台数很快达到700多家，广播的听众超过了报纸的读者。1939年在纽约的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商业电视，但由于当时战争正在逼近，电视未能马上发展。战后，电视发展迅速，向其余一切媒体——书、报刊、广播、电影——提出了强劲挑战。20世纪下半叶，无论在新闻信息或文化娱乐的传播上，电视无疑已经取得压倒优势。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在世纪末又迎来了电脑引起的信息革命，种种新传媒的可能性又展现开来。


表达自由


美国的传媒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绝大部分为私人所有；第二是主要靠广告支撑；第三是政府有权调控。大众传媒的形成因此也必须具备至少三个条件，首先是接受该传媒的手段必须是大众所能支付的，如大众买得起报纸、电视机，而使用时又不必付费，或只付很少的费；其次是大众要有一定的购买力，否则商家就不值得花钱做广告；第三是大众要有时间来接受媒体的传播，而现在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大众的闲暇正在增加。

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交流方式，在美国这个大众社会它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人民通过传媒获得信息、教育和消遣，而且是同样的信息、教育和消遣，这对像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种族多元的国家来说，起到了难得的统一思想信念、价值观念、甚至趣味的作用。由于媒体影响巨大，美国的政客从不敢低估其作用，总是小心翼翼地注意塑造自己的媒体形象。

殖民时期的曾格案曾对美国的表达自由产生过关键作用。约翰·彼得·曾格是个年轻的德国移民，1733年，他的印刷厂出版了一份党派刊物《纽约周报》，载文揭露讽刺了当时纽约总督科斯比之流的劣迹，科斯比遂以诽谤罪逮捕了曾格。1735年在法庭上，检察官和首席法官都极力维护科斯比，坚持政府和官员不受诽谤这一传统立场。但著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出庭为被告曾格辩护，他提出诽谤罪只有在言论为虚妄时才能成立，而内容属实的言论则是公民在行使批评政府的正当权利。人民有利用报纸说话的自由，这是受到英国君主立宪制保护的，倘若只有歌功颂德的自由，而没有批评的自由，那就不成其为自由了。汉密尔顿的辩词不仅说服了陪审团，使其一致作出被告无罪的裁决，而且成为美国历史上维护表达自由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演说。

报纸所赢得的独立为美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美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制定宪法时，他们注意不让政府来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这一自由。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定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所以根据宪法，无论联邦政府或州政府，都不存在对媒体公开审查的制度。但是由于广播电波的混乱，国会在1930年代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负责给媒体签发有一定时限的许可证，指定波长和播放时间，并执行有关反垄断的规定。委员会的经费由国会承担，成员由总统任命。联邦贸易委员会还有权颁布禁止播放虚假广告及误导性商业节目的命令。

早在1830年代初，当法国贵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访美时，他就注意到：“生活在美国境内的1200万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提议限制出版自由。”他的理解是，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密切相关：“当每个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国家的权力时，那就必须承认公民有能力对同时代人的各种意见进行抉择，对认识之后能够指导他们的行为的各种事实进行鉴别。”

美国的传媒由于私人所有并依赖广告收入，因而并不认为自己是政府的喉舌，不仅如此，它们有时甚至将政府视为对立面，发表政府的秘密文件，揭露其腐败和丑闻。1971年，《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关于美国军方卷入越战的秘密文件，被政府以泄露军事秘密告到法庭，而最高法院却宣判报纸无罪，认为媒体拥有宪法保障的权利来发表该文件。《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穷追不舍，终于导致尼克松的辞职。

传媒的巨大力量也引起了不安与批评。有意见认为，传媒已经过于强大，过于主动地去操纵舆论，甚至制造舆论，以它的偏见有选择地安排和发布新闻，现在应该让它的自由受些约束了。但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意向，他们认为，传媒若内容不实，可以向法庭起诉其诽谤罪，限制表达自由只会带来更糟的结果。

但实际上，大众传媒也并非完全自由。一方面它们要责任自负，也必须实行自律，例如所有电视台都是美国广播协会会员，自愿遵守会规。更重要的是，它们要受到大众和广告商两方面的限制。它必须时刻通过收视率、排行榜等方式来测试观众的反应，观众反对的，它便决不能坚持。广告商虽然在操纵观众，但他们也必须迎合观众心理，决不愿把广告浪费在观众不欢迎的节目中，也不愿得罪任何一类作为潜在消费者的观众。美国电视节目的质量差距甚大，不能不说是迎合了不同观众的需求。


印刷传媒


报刊书籍属于印刷传媒，是传统的传媒方式。1993年，美国有每天出版的日报、晚报1570种，发行6000万份；星期日报纸891种，发行6200万份。另有周刊、半周刊、月刊、半月刊等报刊7000种。各报的内容和质量区别很大，有严肃高质量的，也有通俗杂闻性的，适应不同读者。

美国没有官方报纸，但有几份百年老报不仅具有全国性影响，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纽约时报》是一份综合性的日报，创刊于1851年，1980年起先后在芝加哥等地印刷出版全国版。平日90多版，星期日140版，1993年的发行量为114万份。该报以报道重大事件准确可信著称《。华盛顿邮报》是份政治性较强的日报，1877年创刊于华盛顿，以报道国会和政府的消息为主，国际新闻和评论文章也很令人注目，1993年的发行量为80万份。《华尔街日报》是金融界最有权威的报纸，也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889年由道·琼斯公司在纽约创办，1940年后由金融专业报纸改为以金融为主的综合性报纸。1993年的发行量为179万份。《洛杉矶时报》是西部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创办于1881年，1993年的发行量为114万份。其余有影响的日报还有《今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等。

自从电视普及以来，报纸的读者和报纸的种类都下降了许多。美国人大批离开大城市移居郊区，很关心当地发生的事情，结果地方小报的种类和订户有所上升。现在报业的垄断状态比较明显，全国性的报系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报纸，效率果然提高了，开支节省，利润也增加，但内容与形式的类似却已成为问题。报纸在和电视的竞争中，倒变得比以前更负责一些。由于在新闻报道的即时和形象方面，报纸无法与电视相比，因而更加强了侧重调查性的报道与分析。

美国不少报业集团自己办新闻社，但大多数报刊、电台和电视台都直接从美联社和合众社购买新闻，包括文字和图片。美国这两大新闻社都名列西方四大新闻社之中。美联社全称美国联合通讯社，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其前身于1848年成立于芝加哥，1892年改成现名，1900年迁往纽约。美联社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有分社222个，每天用多种语言发稿300万字。在全世界有订户6000多家。合众社全称合众国际社，1958年由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合众社和赫斯特报系的国际新闻社合并而成，总社设在华盛顿，在全世界有订户5000多家。此外，作为政府机构的美国新闻署也对外发布消息。

目前美国的杂志期刊约有11000种，有周刊、月刊、季刊、半年刊等，内容形式适合不同读者的兴趣和趣味。其中大约100种每期的发行量可达50万至100万份。新闻类周刊发行量最大的是《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时代》周刊由卢斯与人合作创建于1923年，是新闻周刊中最早获得成功的，发行量为420万份，除了国内版外，还有大西洋、亚洲、拉美等国外版。《新闻周刊》于1933年创刊，由华盛顿邮报公司在纽约出版，也有国外版，发行量为324万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是侧重政治、经济、军事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周刊，1948年由《美国新闻》、《世界报道》和《美国周刊》三家杂志合并而成。在华盛顿出版，发行量230万份。

50年代末电视普及后，杂志也在下降，像《生活》这样的大型彩色杂志也由于成本昂贵、订户减少、难以与电视竞争广告等原因而不得不停办。总体来说，杂志向小型和专门化发展，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休闲、嗜好、体育、汽车等各自领域大显身手，著名的有《大西洋月刊》、《哈佛教育评论》、《星期六评论》、《新共和》、《全国评论》、《科学的美国人》、《外交》、《史密森学报》、《纽约客》等。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有《读者文摘》、《电视指南》、《国家地理》、《时尚》、《人民》等，还有不少老年、妇女、家政类的杂志也十分畅销，发行量可高达2000万份。

虽然大众传媒的方式经过了几次革命性的技术更新，但书籍这一最古老的形式却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较过去有所增长。二次大战后，美国书刊的出口大幅增加，60年代开始形成跨国出版集团。1972年，美国年度出书3.8万种，首次超过英国。1977年，美国图书期刊的年度营业额突破100亿美元。美国现有出版机构37000多个，从业人员30万，每年出版新书数以万计。出版业中约有四分之一属于面对一般读者的普通版，即畅销书、小说、人物传记、艺术类、少儿读物等。其余四分之三主要是教科书、参考书、科技类和通过各种读书俱乐部销售的书。美国的科技类书出口比例最大。1987年全国出书5.6万种，年度营业额129亿美元。

美国年度出书100种以上的大型出版社约有150家，年度出书50—100种的中型出版社约有1000家。有的出版社是综合性，有的专门出版专业书和教科书。著名的综合性出版社有时代公司、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哈考特—布雷斯—朱万诺维奇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公司、麦克米伦公司、哈泼与罗出版公司、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等。著名的专业出版社有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霍顿·米夫林公司、约翰·威利父子公司、鲍克公司、矮脚鸡图书公司等。

美国的出版机构除商业性的外，也有非营利的。属于政府部门的有国会的政府印刷局，专门出版国会和政府的期刊和文件。商务部的全国技术情报处则负责出版政府机构主持研究的科技文献及外国官方科技文献的翻译。其他非营利的出版机构有大学和学术团体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有100多家，著名的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大学的出版社。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出版机构也有600多家。以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主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原于1768年创办于英国爱丁堡，1902年将总部迁到芝加哥，成为国际性出版公司，在许多国家设有子公司。


广播传媒


广播传媒包括广播和电视。美国的广播传媒分为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大类，主要是商业性的，由推销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广告支持，有线电视则通过收费维持。非商业性的主要是教育和文化台，一般由大学主办，依靠私人捐款以及私人机构、企业、基金会和政府的赞助。非商业性的电视台大多属于建于1967年的公共电视台系统（PBS），电台则属于全国公共电台网系统（NPR）。

无线电广播在1920年代开播后，发挥过很重要的传播信息、联系大众的作用。40年代末电视兴起后，广播逐渐被取代，不得不根据自身的特点另辟蹊径，寻找自己独特的听众和市场，如人们在汽车里还是普遍收听广播。现在美国大约有1万个电台，大部分为商业性的，以专门的形式针对专门的听众，如音乐台就分门别类地播放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等，听众可各取所需。新闻节目主要是地方新闻，还有天气预报、交通状况、人物采访、主持人和佳宾的讨论、听众拨打电话参与的谈话等等，电台也是一些宗教组织所使用的传教工具。

美国政府也筹建了一些对外广播的电台，最有名的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它由美国战时情报局创办于1942年，在国内外设有上百个转播站，用36种语言昼夜向全球播报新闻，宣传美国。

电视目前在美国的传媒中占有压倒优势。1993年，美国98%的家庭至少有1台电视机，平均每天收看6小时。电视已经成了人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从新闻、消费到文化诸方面，对人们观点观念的形成、购物的选择、公职人员的选举等都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美国现有近1200个大小不等空中传播的电视台，其特点也各不相同。其中约900个台是商业化的，其余近300个台是非商业化的。美国三个最大的全国性电视网都是私人的，商业台中大多数都与它们有关，接受其节目。最早于1926年成立的是全国广播公司（NBC），其次是在1928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原是全国广播公司的蓝色广播网，因法律规定一家公司不得拥有两个以上广播网而于1943年独立。这三大公司在1980年代前几乎垄断了90%的电视观众，它们彼此之间也竞争收视率和广告来源。每个公司除了每天晚上黄金时段都有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外，还有一些自己特别制作的专题传统节目，颇受欢迎。1993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CBS的时事分析节目《60分钟》。这三大公司近年来也经历了几次兼并易手的过程，如1996年迪斯尼公司兼并ABC，1999年维亚通讯公司兼并CBS，都是媒体适应市场变化的大事。

80年代后，三大电视网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先是一些独立电视台的建立，后是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它们频道多，节目内容广泛，使不同兴趣的观众都有选择余地。1993年美国已有11000个有线电视系统，1980年成立的有线新闻广播网（CNN）已成为极具影响和实力的新闻节目制作公司。70年代初录像机开始普及，1976年时代公司建立家庭影院公司，专门提供电影节目，也很有市场。1992年，各电视台所占观众的比例大致为，三大公司占54%，有线电视台占23%，独立电视台占20%，公共电视台占3%。

美国的商业性电视节目中广告占了很大的比例，从政治竞选候选人的广告、宗教广告到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应有尽有。新闻每日早晚都有，还有每小时正点插播的新闻，杂志式新闻报道、专题新闻、采访等节目。娱乐有电影、记录片、电视剧、系列片、动画片、问答比赛等，一些电视剧可连续播放几年甚至十几年，它们由于插播肥皂广告而得名肥皂剧。美国人对商业性的电视节目颇多争议，称之为消遣性强而品位不够，一些节目内容粗俗，趣味低级，尤其是性和暴力的表现令人担忧。为了充分发挥电视的积极作用，1951年联邦通讯委员会专门拨出242个电视频道用于教育。1953年成立全国教育电视及电台中心。1967年国会立法正式拨款成立公共电视台系统，现有290家公共电视台，除教育内容外，还播放和共享一些高质量的文化节目。

五、大众文化：电影


爱迪生公司


电影发明于19世纪末，是当时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欧美各国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891年，爱迪生及其助手威廉·迪克逊成功地研制出一种供一人通过看片机观看的“电影视镜”。1894年，商业性的电影视镜在纽约百老汇推出，观众投放硬币，摇动一只手柄，便可看到影像转动的西洋景。到1900年，爱迪生公司生产了约1000台这种电影视镜。1895年爱迪生开始与人合作研制“维太放映机”。1895年底，法国卢米埃尔兄弟首先在巴黎用活动电影机公映影片，标志了电影的正式诞生。随后1896年4月，爱迪生也在纽约的剧院里开始向公众放映影片，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各城市纷纷建立电影院，很快形成放映网络，电影终于替代了巡回游艺场的西洋景。

作为电影机的发明者，爱迪生公司赢得了专利权。他随后联合竞争者组成电影专利公司，企图控制电影的生产和发行。但是比沃格拉夫公司生产了新的摄影机，避开了爱迪生的专利，很快也自产影片，形成各自的托拉斯系统。爱迪生公司于1889年开始拍电影《，处决苏格兰玛丽女王》大概是美国第一部商业片。1903—1912年是电影的单本片时代，每本大约放映10分钟左右。埃德温·鲍特于1902年拍摄了《一个美国消防队员的生活》，描写消防队员得到火警报告后赶往现场救火的情景，场面颇为生动，引起观众兴趣。1903年他又拍摄了《火车大劫案》，叙事更为详尽，动作也很激烈，并成功地运用了剪辑艺术，轰动一时，开创了以后的西部片类型。但爱迪生毕竟是个科技发明家，他只是把电影当作活动照片这样一种新鲜玩意，并不去探索电影作为一门独特艺术的表现手法。到1915年，爱迪生公司就停止了生产影片。


好莱坞的诞生和默片时代


美国的电影制作最初是在纽约、芝加哥、费城等东部城市开始的，后来制片人在寻找外景时发现了南加州温暖的阳光和丰富的地貌，非常适合终年拍摄电影。同时也是为了逃避专利公司，一些独立制片人开始迁到这里，在好莱坞这个洛杉矶郊区小镇落户。很快，这里便聚集了许多制片公司，到1910年前后，美国电影的制作中心便从纽约转到洛杉矶，好莱坞成了美国电影的同义词。

1909年，首先来到好莱坞拍片的是戴维·沃克·格里菲斯，他也是默片时代对电影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在美国被誉为“电影之父”。在他之前，无电影导演可言，摄影师就是一切。格里菲斯创造了电影语言，直到今天，人们仍能在电影中辨认出他开创的东西。从1908—1912年，他在比沃格拉夫公司拍了约450部短片。他的影片镜头多，情节多，还包含社会内容，注重情感因素。格里菲斯后来在独立制片公司的资助下拍片，1915年，他的划时代杰作《一个国家的诞生》问世，获得空前成功。威尔逊总统看完后说：“它像是用闪电写历史，太真实了。”影片描写南北战争后南方三K党的崛起，内容虽受到批评，却标志着电影技巧的一次革命。影片长12本，镜头多达1500个，要连续放映3个小时。影片成本10万美元，赢利超过100倍，成为好莱坞最早的豪华巨片。1916年格里菲斯又拍了《党同伐异》，虽然商业上不太成功，但也被公认为是经典影片。这两部影片都创作于一次大战期间，表现了格里菲斯对于人类纷争的看法。

格里菲斯对电影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非常敏感，他声称要用它来拍摄人们的思想。在技术上他大胆创新，如采取分别拍摄镜头再进行组接等手法。他推近摄影机，使观众更加接近银幕。他熟练地使用了特写镜头、远镜头、近镜头、摇镜头、长镜头等来加强视觉效应。他剪辑有方，使电影叙事有张有弛，富于节奏感。他还采用平行剪接来表示同时发生的两场戏，产生蒙太奇的效果。由于格里菲斯不仅注重技巧，还用电影形象地表达了对社会和人的理解，有人称他为“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知识分子和诗人”。他的影片经常取材于文学戏剧和通俗小说，形成一种现实主义背景加浪漫主义情调的电影风格，这对好莱坞以后的电影模式产生重要影响。

1921—1931年的十年是默片的黄金时代，电影业发展神速。好莱坞电影已经开始冲击世界各国，并从欧洲吸取经验和吸引各种人才，如后来成为巨星的葛丽泰·嘉宝和查理·卓别林。卓别林是默片时代最享盛誉的喜剧明星，他一生共拍了80余部影片，其中《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卓别林以悲喜剧的方式表现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他还在影片中针砭时弊，讽刺独裁统治，嘲弄现代文明的荒诞等，感动了无数观众。他的《淘金记》与《一个国家的诞生》、《大阅兵》、《大学新生》并列，是默片时代最卖座的四大影片。


好莱坞黄金时代和制片厂体制


默片在放映时往往配有音乐伴奏，所以并非完全无声。但直到1927年10月华纳公司上映音乐故事片《爵士歌手》，才开启了有声电影的历史。有声电影出乎意料地吸引观众，以至两年内观众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好莱坞由此进入黄金时代，在30—40年代它以近7000部影片称霸世界。

在1916年后的十年中，电影迅速成为一个行业，出现了几百家小公司和几家大的制片公司，它们扩展制片厂，组建生产线。制片厂体制到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期，当时好莱坞这个电影帝国主要由5个大公司和3个小公司组成，它们控制了从剧本、表演、拍摄、制作到放映的全部环节。这5家大公司是派拉蒙公司、米高梅公司、华纳兄弟公司、20世纪福斯公司和雷电华公司。3个小公司是环球公司、哥伦比亚公司和联美公司。大公司除拍片外还拥有自己的发行和放映网络，小公司拍完片则须依赖大公司的网络发行。

当时，这8家公司年产电影450部左右，完全以流水线方式制作。制片人是制片厂政策的执行人，也是影片制作的总管家。他负责组织分工，监督从剧本到推出的所有阶段，并有权撤换导演和演员。导演在当时更像个技师，有的导演连最终剪辑权都没有。电影的特写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演员身上，观众喜欢的演员能够创造极高的票房价值。环球公司首创明星制，演员不用艺名用真名。高薪聘用名演员，片酬可达上百万。

电影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引起了社会对其伦理问题的关注。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表达自由，美国不存在联邦一级的审查机构。但有的地方政府有立法，也曾查禁过影片。为增强自我审查，1922年好莱坞成立了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海斯任主席，该会在1945年改名为美国电影协会。1930年协会在教会等方面的配合下，通过了被视为电影伦理法规的海斯法规，确定电影伦理的基本原则，严格限制表现凶杀淫秽等内容。影片必须有电影制片法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才能上映，无证放映将面临被查禁的危险。这些规定再加上好莱坞本身的商业趋向和标准化生产，使影片显得程式化。好莱坞批量生产出来的电影与其说是艺术品，不如说是娱乐品。电影拍摄成本高，风险大，制片商不敢轻易冒险，只能竭力使影片迎合观众品味，符合公认的价值标准，谁也不得罪。但观众的品味也难以捉摸，于是从保险出发，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影片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类似的影片就会一拥而上，直到观众不再欢迎为止。好莱坞电影逐渐成为商业化类型电影，情节未必需要真实，但浪漫情调却不能没有，尤其要做到表面的完美无瑕，好将观众带到他们梦想的世界中去，由此好莱坞也被称为“梦幻工厂”。


电影的类型化及其突破


20年代，好莱坞影片就已形成类型，到三四十年代又得到强化，主要有故事片、纪录片、传记片、歌舞片等。细分则又可分出爱情片、喜剧片、西部片、侦探片、恐怖片等等。爱情喜剧片一直是深受观众欢迎的类型，1934年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一夜风流》大获成功，成为喜剧片的范本。卡普拉随后又拍出《迪兹先生进城》、《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影片，并以《一夜风流》、《富贵浮云》和《浮生若梦》三部影片连续三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1959年，美国电影协会授予他戴维·沃克·格里菲斯奖。1982年，他又获得终身成就奖。

西部片也称牛仔片，以传奇化的美国西部开发为背景，尤其是内战后到边疆封闭这段时期，反映当时采矿、建铁路、养牛、和印第安人较量等状况。约翰·福特是西部片的泰斗，他执导的《关山飞渡》（1938）是西部片的早期代表作，后来还有《愤怒的葡萄》等影片。警匪片也就是犯罪片，描写一些向社会秩序挑战的硬汉类型。西部片的背景是雄浑的大自然加马背上的英雄，警匪片的背景是喧嚣的城市加汽车里的强盗。

音乐歌舞片和音乐喜剧片在20年代末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而兴起，它们将音乐与叙事相结合，再加上一个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它们在四五十年代特别受欢迎，此后便不那么流行了。《雨中曲》、《音乐之声》等是音乐片中的代表作。

对于好莱坞电影的俗套，好莱坞神童奥逊·威尔斯带头突破。1941年，他的《公民凯恩》成为美国第一部现代主义的优秀影片。这是一部非类型化的实验电影，一部创新之作，被誉为现代电影的里程碑。影片采取倒叙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报业大亨凯恩的一生，内容丰富，结构新颖。其中既有真实纪录，又有抽象隐喻，摄影技巧上也十分成功。影片一问世就受到高度重视，1998年被评为美国电影史上百部最佳影片之首。


新好莱坞


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电视的出现，电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电影观众数量从40年代的每年40亿人次锐减到50年代的每年20亿人次，电影院纷纷关闭，有的大电影公司也不得不与其他产业合并。同时，好莱坞还经历了麦卡锡时期的黑名单冲击，400名艺术家受到排挤，社会影片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些平庸的作品。为了渡过难关，美国电影努力从技术上进行革新来吸引观众，在1952—1954年间创造出了新的彩色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全景电影、汽车影院等电影方式。进入60年代，美国90%的家庭拥有电视，电影观众降到每年10亿人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好莱坞的制片体制。不过这样一来，制片人倒也不必再去苦心迎合所有观众的口味了，艺术家反而获得了解放，许多著名影人离开好莱坞去了纽约和旧金山。

独立制片人增多了，老导演又逐渐退出，一些青年导演尤其是学院派导演有了更多创新实验的机会。他们接受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影响，开始改变风格，讲自己的故事，开创了六七十年代的“新好莱坞”电影，新对旧的叛逆使好莱坞电影改变了一贯的乐观浪漫面貌。电影观众现在主要是青少年，一半的票房收入来自19岁以下的观众，他们对传统道德很是怀疑。新浪潮影片不再那么善恶分明，也避免皆大欢喜的结局，甚至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1967年阿瑟·佩恩拍摄的《邦尼和克莱德》成为新电影的代表，它描写一对潇洒风流的强盗被击毙，否定了好莱坞影片大团圆的套路，对美国的正面形象进行了颠覆。1969年丹·霍佩尔执导的《逍遥骑士》中的垮掉派主人公也被无故击毙。1975年马丁·斯柯塞斯拍摄的《出租汽车司机》也很轰动，后来他又拍摄了《恐怖角》和《基督的最后诱惑》等新潮流影片。

新潮流的另一个旗手是弗朗西斯·科波拉，他的《巴顿将军》、《教父》、《现代启示录》等都是创票房价值的名片。乔治·卢卡斯的《美国风情画》和《星球大战》也属于此类影片。从拍商业片开始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更是不断显示其天才，从《外星人》、《侏罗纪公园》到《辛德勒的名单》等，尽管风格各异，却都是誉满天下的巨片，他的名字已成为票房成功的象征。在喜剧片方面，主要有杰里·刘易斯、伍迪·艾伦和梅尔·布鲁斯等。引人注目的还有黑人电影和妇女导演的崛起。1916年黑人曾组建过林肯电影公司，但40年代后就很少拍片了。1992年，约翰·辛格尔顿取得执导《街坊的小伙子们》的权利并一举成功，此后他导演了19部黑人影片。斯派克·李也是很有成就和前途的黑人导演。女导演在好莱坞一向罕见，在1939年到1979年的40年中拍的7332部故事片中，只有14部是妇女导演的。1981年，美国导演协会成立了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到1990年，妇女导演的故事片占到与协会签约制作的故事片的5%，涌现出玛莎·库利奇、贝妮·马歇尔、凯瑟琳·比格洛等一批比较成功的女导演。

从70年代到80年代，新好莱坞完成其使命。在这十年中，每年拍摄约200部影片。好莱坞电影树立了新的形象，与电视观众的竞争也达到了平衡，现在电影每年拥有10亿至12亿人次的观众，还有广阔的海外市场。美国电影在世界雄踞首位，全球上座率最好的一百部影片中美国影片要占到88部。好莱坞制片公司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了，现在形成7家跨国公司，控制着本土和国外的发行权，它们是华纳、环球、哥伦比亚、迪斯尼、派拉蒙、米高梅和20世纪福斯。独立制片公司很多，在80年代初，它们就摄制了一半以上的长片。代理人现在处于好莱坞的权力中心，在电影制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多数艺术家不是商人，他们委托代理人替他们与制片公司打交道，支付收入的10%作为报酬。像迈克尔·奥维茨的创造性艺术家经纪行拥有600多位客户，控制着制片人所需的一大批演员、编剧和导演。

制片厂老板则要对股东负责，他们的责任是赚钱而不是艺术。小制片公司用自己的钱担风险，他们一般不拥有自己的设备而是租用大公司的设备，拍些成本不太昂贵的片子，因此可以更多关心艺术的创新。制片人是真正的实权人物，负责监督和组织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他要开发剧本，雇佣导演和演员，筹集资金，权衡利润和艺术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进行市场调查，弄清楚制片厂和观众到底想要什么，电影业的控制权不在影人而在商人。这种重商主义是电影容易循规蹈矩的重要原因，与其冒险不如拍些有赢利保障的片子。只有极少数导演如斯皮尔伯格能有决定权，因为他的经济成功已经使他可以自己出资拍片。

时代在演变，制片人和公众变得更宽容了，导演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自由和个性。二战后，反文化的氛围首先在西部形成，受其冲击的电影界抱怨道德约束太多，电影开始探索一些以往不大涉及的社会题材，如吸毒、诱奸、强奸和同性恋等。60年代后，由于影片中性和暴力的增多，影片开始按观众年龄段分类。1968年设立电影制片法和定级管理委员会，将电影伦理的裁判权交给导演，不受国家直接干预。电影根据其内容分为四级：A级表示所有人可以观看，PG级表示17岁以下孩子必须有父母陪伴才能观看，R级是有限制的观众，X级是17岁以上观众。鉴于各地对淫秽的概念不同，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将判决何为“淫秽”的权力交给地方法院。


奥斯卡奖


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是美国电影的隆重节日，于每年3月举行。1927年，由米高梅总裁梅耶和明星夫妇道格拉斯·范朋克和玛丽·壁克馥等发起，电影界成立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宗旨是提高电影艺术和科学的质量，表彰成绩卓著者，加强部门协作，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第一届学院奖评出了1927—1928年度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女主角奖等。奖品为一小型金色人像，后称奥斯卡，第四届后学院奖也因此称为奥斯卡奖，并以此扬名世界。在获奥斯卡奖的名单上列有《西线无战事》、《一夜风流》、《乱世佳人》、《卡萨布兰卡》、《巴顿将军》、《阿拉伯的劳伦斯》、《教父》、《辛德勒的名单》等传世佳作，也列有弗兰克·卡普拉、约翰·福特、伊利亚·卡赞、弗朗西斯·科波拉、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等著名导演，更有玛丽·壁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凯瑟林·赫本、克拉克·盖博、蓓蒂·戴维斯、费雯丽、詹姆斯·史都华、葛丽亚·嘉逊、英格丽·褒曼、汉弗莱·鲍嘉、约翰·韦恩、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安、梅里尔·斯特里普等光彩照人的明星。捧走奥斯卡奖是每个影人的荣誉和愿望，一般说来评奖是公平的，由几千名评委投票产生，但也有些大明星却始终与它失之交臂，如大名鼎鼎的葛丽泰·嘉宝竟与最佳女主角奖无缘。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科技、艺术和商业的有机结合，它给人类带来的影像思维是具有革命性的。由于它的易于被接受，电影一出现就注定要成为一种为亿万群众所欢迎的传媒方式。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好莱坞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大实在难以估量。电影表达和宣扬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战争年代，它鼓舞士气。在萧条时期，它替代兑现不了的美国梦。电影一直在为大众的感情宣泄和感情激发服务，体现了大众的理想和梦幻。电影甚至为美国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或者说集体潜意识，还给美国人的审美观提供了统一的模式，展示了服饰举止的时尚风格。电影是美国人认识世界的途径，更是美国生活方式影响世界的手段，一个人不需要任何思想准备就可以领会好莱坞影片所要传达的信息。

电影不仅是艺术，更是庞大的娱乐业，美国的一大支柱产业。早在30年代，电影业作为十大产业之一，就能与钢铁汽车业相比。尽管有电视的挑战，到70年代，美国的电影观众就基本稳定在每年10亿人次。到1993年，美国电影的国内票房为52亿，发行收入为26亿，贸易顺差仅次于飞机制造出口，为美国第二行业。像《魂断蓝桥》这样一部影片，它的国内外票房加上电视和录像的总收入高达10亿美元。目前美国每部电影的成本在2700万美元左右，巨片的预算可达6500万美元，而成功的影片收入在1亿多至几亿美元。明星演员的片酬可高达千万。一部影片的成败有时可以决定一个制片厂的成败，制片人不得不慎之又慎。


下篇 美国精神

第九章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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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贵格会教友的聚会

一、早期宗教


清教


移民将各自的宗教带到北美，形成了殖民地纷繁复杂的宗教传统。最早在北美传播基督教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北美的西部和南部，即现在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佛罗里达等地，建立了一些天主教教堂。在英国殖民地中，1607年最早一批定居詹姆斯敦的移民属于英国国教。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的是清教中的脱离派，而1630年到达马萨诸塞海湾并开启清教徒大迁徙的清教移民则是留在英国国教内的非脱离派，但他们移民北美后便完全独立了。

宗教改革动摇了罗马教廷的权威，随后英王亨利八世也由离婚案引发了与教廷的对抗。他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中断英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并于1534年让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确立英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力。他死后英国的宗教又几经波折，到伊丽莎白女王时，英国的新教化终于不可逆转。女王建立国教，制定教义，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但保留了组织上的一统以及大主教、主教等教阶。女王的宗教改革并未完全成功，一方面天主教徒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有些教徒认为改革还不彻底，保留教廷的教义和礼仪太多，必须继续净化国教，清除其天主教残余，恢复到原始基督教会的形式，这派教徒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中大部分主张从内部去净化国教，也有少数坚决不入国教的“脱离派”。1603年詹姆士一世即位后，强调君权神授，强迫国民尊奉国教。到查尔斯一世上台后，清教徒处境越发艰难，被迫逃离英国。从1603年到1640年，大约有6万清教徒移居海外。

脱离派首当其冲成为迫害的对象。他们先是逃到荷兰，又从荷兰出发试图到达弗吉尼亚。但由于风暴的阻拦，他们不得不在马萨诸塞海湾科德角的普利茅斯登陆。1630年，在约翰·温斯罗普领导下的一批清教徒移民马萨诸塞海湾，他们逐渐使新英格兰成为清教徒的聚集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便发誓要将殖民地建成新的耶路撒冷，一个上帝的王国，作为全人类的灯塔。

清教的神学是加尔文宗。让·加尔文是宗教改革中仅次于路德的重要人物，他坚持路德的“因信称义”原则，将信仰视为得救的惟一途径，但他更加强调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人的绝对沉沦。加尔文的上帝是位愤怒的上帝，随心所欲，要求人的绝对服从。人由于堕落不能自救，故必须依赖上帝的恩泽。加尔文宗的神学中心是“预定论”，即上帝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少数人得救，一个人是否得救在他出生之前就由上帝决定了，与他本人的努力无关。既然如此，人的善行还有意义吗？答曰有，因为善行美德是得救的标志，每个人必须努力去表现。凡有此标志者，被称为“可见的圣人”。而必定得救的真正的圣人只有上帝知道，称为“不可见的圣人”。

清教徒还相信与上帝的信仰契约。上帝最先与亚当订立行为契约，只要亚当表现良好，便可在伊甸园中永享快乐。但亚当堕落而毁约，这第一次契约便作废了。但上帝仁慈，又与亚伯拉罕订立信仰契约，这次上帝要求人对他无限信仰作为拯救的条件。清教徒们将现世视为对来世的准备，将得救看作人生的最高愿望。他们要把一切奉献给上帝，以期得到上帝的恩泽。他们一心一意，热情坚定，充满献身精神，又毫不宽容异端，因为他们深信上帝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勤劳节俭，因为兴旺发达是上帝恩宠的证明，这一伦理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思想准备。

清教徒遵循路德关于教会是信徒自由联盟的精神，采取公理会的组织形式。信徒自愿组成教会，自选牧师，自行管理。各教会独立自主，不设主教或其他教阶，取消教会的等级制，强调信徒的平等。他们认为信徒可以直接求助于上帝，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清教徒有组织有纪律，更有战斗精神。在新教受迫害的年代里，公理会灵活机动的组织形式帮助他们赢得生存与发展。马萨诸塞的清教教堂犹如会议厅，朴实无华，虔诚的信徒们在这里崇拜上帝，也在这里探讨政治。

清教徒们把一个拥有特许状的贸易公司建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他们的政治虽然包含一定的民主因素，但属于神权政治。他们认为，地上的王国尽管不是天上的王国，但也是根据上帝的意志建立的，也具有神圣性，必须配合教会体现上帝的意志。凡触犯教规、对上帝不敬者，教会有权将其开除出教，而世俗政府则有权将其鞭笞、处罚和流放。教会严密控制思想，宗教教义等于社会公德，因为拯救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同时，政府虽是选举产生，但教会对政府的控制具有组织上的保证，因为只有教会会员才能有“自由人”的称号，而只有“自由人”才能参与政治。入会是清教的一件大事，申请入会者必须当众陈述自己的宗教转变过程，大家认为可信才能被批准入会。作为教会会员，他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才有担任公职的权利。清教徒认为如此安排，世俗政治就可以永久牢靠地掌握在教会手中了。

但始料不及的是，第一代移民高扬的宗教热情并未延续很久，他们的子女竟然就已经没有宗教转变可以汇报。问题的严重在于只有教会会员的子女才能受洗，受洗后长大成人才有可能入会。如果第二代不能入会，那么第三代就无法受洗，他们的入会也就无望，如此下去，教会必将面临萎缩。1662年，教会决定采取“半途契约”的应变方式，允许不能入会的信徒留在教会，并允许他们的子女受洗。到1691年，只有会员才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规定也终于作废了。虔诚严厉如清教徒，也不得不适应时代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教规。


第一次大觉醒运动


18世纪初，北美殖民地的宗教情绪已经明显退化了，其原因是多样的。首先，17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牛顿等科学家发现了一系列自然规律，鼓励了人们用理性去认识规律和适应规律的勇气。洛克又将自然法则运用于人，提出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经验形成的。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原来宇宙是有规律可循的，并非由着上帝的兴致来。上帝现在倒更像个钟表匠，创造世界是让它按一定规律去运转。自然灾难也因此变得可以解释和防范了。人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把握后，就越来越不喜欢加尔文的那个报复心极强的愤怒的上帝，也不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完全沉沦堕落、不可救药。他们倾向于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有能力完善自身。这种理性思维和自信自立的精神当然是对清教教义的极大冲击，清教领袖想抵挡也抵挡不住。相当一批人开始信仰自然宗教，亦即自然神教，他们相信有创世者，却不接受神示。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发展，随着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社会也越来越世俗化。第二次对英战争结束后大批移民到来，使北美原本复杂的宗教更趋多元，这也使社会的宗教色彩淡化。宗教本身理性化，民众中普遍存在宗教淡漠，这状况引起了一些宗教人士的不满和担忧。

18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地爆发出群众性的宗教热情，掀起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波及全部英属殖民地，极大地改变了殖民地的教会和宗教情绪。先是在中部殖民地有牧师用地狱之火和永死来迫使听众皈依上帝，接着是1735年春乔纳森·爱德华兹在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河流域掀起令人震惊的皈依之风。爱德华兹是个极其虔诚的清教牧师，他坚信加尔文教义，但他认为宗教不仅仅是用头脑来理解教义，更重要的是要使灵魂感受宗教。他要让人们重新体验宗教的激情，感受上帝的权威。他在布道中大肆渲染上帝的愤怒和地狱的恐怖，警告罪孽深重的人们说，上帝毫不留情的惩罚将随时降临，听众呼号呻吟着当即请求皈依上帝。就这样，爱德华兹把迷失的灵魂重新归拢到上帝的管辖之下。

1739年，英国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德来到殖民地巡回布道。他不注重教义，在任何教堂和野外都能布道。他的布道语言生动，情感激越，听众如痴似醉，当场皈依。此后几年，他和北美的牧师们四处传播福音，收集皈依的灵魂，影响遍及各殖民地。一时间，拯救成了人们惟一的话题和关注。直到1745年以后，这种宗教狂热才慢慢平息下来。

大觉醒运动对殖民地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以往的宗教相比，大觉醒是场群众运动，冲击了传统教会的权威。传统教会否认每个人都能经历精神上的宗教转变，但福音传播者却允许每个人只要愿意，都有可能经历宗教的转变和灵魂的新生，得救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普救论这一新的得救理论使下层人民在精神上感到了与上层的平等，普通人对宗教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们甚至宣布只懂教义而没有宗教经验的牧师根本没有资格布道。传统的宗教秩序向大众化发展了，信教入教的人数激增，尤其是浸礼会、卫理公会等普通人的教派。

大觉醒中表现的宗教狂热和集体皈依引起了宗教界的不同看法，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导致了许多教会的分裂。以公理会为例，分裂成新光和旧光两派，新光派是爱德华兹的追随者，他们从旧光派中分裂出去，使旧光派损失不少信徒。同时大觉醒还创造出新的教派和新的宗教。宗教变得更加宽容了，原先由几个教会垄断宗教的状态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教堂之间的自由竞争。

大觉醒是第一次全美的社会运动。原先各殖民地是独立而分散的，各自为阵，福音牧师到处巡回布道，打破了殖民地之间的界线，促进了彼此的交流，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族感，从精神上为即将到来的独立作准备。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美国独立时，教会又经历了一次考验，在支持与反对独立的表态中难免会被牵涉到争端里去。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等支持独立，他们的教堂在战争中就可能受到英军破坏。而属于英国国教的圣公会则为爱国者所不满，圣公会的亲英派纷纷撤离，弗吉尼亚的牧师走了一大半。

革命对宗教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从经济上说，革命前大多数殖民地都有本地确立的宗教，由税款维持，革命后用公款维持教会的做法逐渐被取消。宪法关于不设国教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确立后，教会必须自谋生路。从组织上说也是一次大变动，政治独立后各教派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宗教组织，脱离与英国相应教会的从属或指导关系。1784年，美国的卫理公会教徒成立独立的美以美会，自己选举主教，不再需要英国的卫理公会授权神职。圣公会也成立全国范围的圣公会组织，甚至连天主教也在1790年有了第一位美国的主教。

从思想上说，一方面民众要求平等的呼声提高，教会的权威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怀疑思潮、崇尚理性、政教分离的冲击，美国的宗教色彩日益淡薄，连昔日作为宗教摇篮的学院里也出现了宗教信仰危机。在美国清教大本营的新英格兰，尤其是文化重镇波士顿，宗教在向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19世纪初，威廉·埃·钱宁牧师便开始强调上帝的仁慈而不是上帝的愤怒，强调人的可完善性和自救的能力。由于守旧派坚决不与之“同流合污”，自由派索性另立门户，于1825年成立美国唯一神教协会。唯一神教否认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因而也称为上帝一位论。

像上帝一位论这样高度理性的宗教，也许对波士顿一带有教养有文化的中产阶级来说正合口味，但却无法满足普通人的宗教感情。物极必反，在宗教的冷漠中必然又迸发出新的宗教热情。早在18世纪末，在新英格兰一些地方便出现了福音派加尔文宗牧师向底层人民宣讲普救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之风中，美国又出现了群众性的宗教复兴，即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牧师热情最高，长老会的查尔斯·芬尼也是个代表人物，他们从南到北，由东到西，四处巡回布道。福音派牧师们宣扬宗教是行动，不是等待，罪人只要赶紧忏悔，皈依上帝，便可得救。他们抛弃了宿命论，抛弃了原罪论、预定论和被选论，宣称上帝已经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上的自由人，罪是可以避免的，犯罪是人的选择。现在，一切就看个人自己的表现了。人人都有平等的得救机会，只要他真心去做。

西部正在拓荒，传教士随后紧跟。当他们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西部边疆后，宗教奋兴运动达到巅峰，所到之处，激起一片皈依之风。拓荒者们驾车前来听道，野营布道会搭起帐篷，可以连续数天。1801年在肯塔基举行的一次野营布道会聚集了万人以上，马车就有1000多辆。布道激动人心，听众报之以强烈的情感反应，捶胸顿足、狂呼乱叫、手舞足蹈，乃至自杀。尽管有过分的表现，对社会尚处于自发阶段的边区来说，传教士还是代表了一股文明的力量，他们组织教会，规范行为，普及教育，对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起了作用。在边疆民主氛围浓厚的地方，当巡回牧师不够用的时候，地方牧师或俗人也同样可以主持仪式甚至布道。

奋兴运动此起彼伏，如旋风般冲击着所有的宗教派系。旧教派分裂了，新教派诞生了，都是为了各自的得救。试验宗教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以震颤派为例，他们过的是集体生活，礼拜时抖动双手，让魔鬼从指尖上抖掉。还有许多人相信千禧年说，威廉·米勒几次预言世界末日将到，基督将再次降临，不少信徒抛弃家财焦急等待。最后米勒将日子定在1834年的3月21日，当天信徒们身穿白袍在屋顶或山坡上等待，但什么也没有等来。预言屡屡未能兑现，信徒们大为失望。但还是有一批人相信千禧年总要来的，只是什么时候来谁都不知道，基督复临派就此产生。更有一对福克斯姐妹，自称能与神灵交谈，传为奇闻，于是阴阳对话又成一派，为唯灵派。

最富传奇性的还数后期圣徒会的摩门教。1830年，纽约州北部的约瑟夫·史密斯声称受到神谕，发现摩门经书，进而创建摩门教。摩门教组织严密，还实行一夫多妻，所到之处均遭敌视。他们由纽约北部一路退避到俄亥俄、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始终不得安宁。史密斯于1844年在伊利诺伊被暴徒在监狱里杀害，1846年，新首领杨伯翰带领15000名摩门教徒西行寻找福地，历经艰辛，终于在1847年到达荒漠之地盐湖城。他们引水灌溉，改造沙土，发展农业。来年加州的黄金热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好运，处于交通要道的盐湖城为来往过客提供物质服务，经济发展得颇为兴旺。1890年，他们宣布放弃一夫多妻，遂被联邦接纳。

北方的宗教情绪和当时盛行的改革一致，充满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相信人的完善能力，甚至相信恶真的能被根除，人类社会将一劳永逸地至善至美。信徒们支持政治改革，积极行动，组织许多协会，试图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纯洁所有人的行为。他们宣扬虔诚、勤劳、秩序、德行、遵守安息日，尤其是反对酗酒。禁酒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到处在动员人们作出饮用白水的宣誓。

与北方宗教强烈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相比，南方的宗教为维护奴隶制而极力回避政治，因此不能不显得僵化和教条，但宗教皈依之风也很盛行。大型的野营布道会，热烈的宗教情绪，教会的迅速发展，都同样惊人。南方的信徒中90%是新教，而新教中又有90%属于浸礼会和卫理公会。黑人信徒大多选择这两个教会，因为他们不太讲究教义和文化，礼拜时也更富于激情。

第二次大觉醒使美国教堂的人数猛增了一倍还多。无论从去教堂的人数还是从给教会捐款的数目来看，美国都是最宗教化的国家。宗教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传教士们还不满足于国内的福音传播，开始向海外进军。19世纪初，美国国外传道会成立，各教派都派出自己的海外传教团。在这个统一的组织名义下，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促进宗教事业发展的协会，如美国圣经公会、美国宗教书社等。


宗教自由


英属殖民地建立之初，宗教呈现出南北单一中部多元的局面，但总的来说以新教为主，又大多信奉加尔文教义。宗教自由在北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是经历了持之以恒的斗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北美广袤土地允诺的自由和各国移民带来的多元所造成。

北部新英格兰是清一色的清教。英国的清教徒大多属于长老会，而迁徙来的清教徒无论脱离派或非脱离派，都属公理会。他们主张地区教徒自治，信徒自愿结合成教会。教会会员只限于上帝选民，会员的加入和开除由全体会员投票表决，牧师和长老也必须经选举产生。公理会在马萨诸塞由全体居民纳税维持，上教堂礼拜是每个人的职责。马萨诸塞的神权政治是不容忍异端的，他们对内要求思想统一，对敢于进入其领地的贵格会会员毫不留情地处以鞭笞、断肢和死刑。

南方从詹姆斯敦开始便引入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由英国委派，教会由当地征税维持。但是弗吉尼亚疆土辽阔，居民居住分散，处于隔离状态，很难按时去教堂。北美没有主教，英国能派来的正式牧师数量很少，根本照顾不到所有的教徒。有些地方只能聘用世俗的读经师，有时婚葬礼仪上也没有牧师，一直到1675年以后，伦敦才指派了一名殖民地的代理主教。北美的环境对宗教显然起了自然淡化的作用。

中部各殖民地的宗教相对复杂，这里有新尼德兰时期留下的荷兰改良新教，有从新英格兰南下的公理会，有马里兰的天主教，有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和各派德国改良新教，还有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浸礼会等等。其中有的教派如荷兰改良新教和贵格会，一贯倾向信仰自由。但为了生存，杂居在一起的各派教徒不能不学会相互容忍，和平共处，这也是环境使然。

然而，宗教自由也是靠殖民地人民争取得来的。说来也奇，北美争取宗教自由的第一人偏偏出在控制最严的马萨诸塞清教徒中，那就是罗杰·威廉斯。威廉斯在英国本是个脱离派，1631年他到达马萨诸塞，随即批评当局与英国国教没有划清界线。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政教分离，他认为宗教乃是有关良心的事务，世俗的民事政府无权干涉。凡精神事务，只能服从耶稣基督。1635年，威廉斯由于其异端邪说被马萨诸塞驱逐出境，他带领一小批追随者南下建立新殖民地普罗维登斯，后来发展为罗得岛。威廉斯在罗得岛实施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不仅容忍不同的新教派别，也允许天主教、犹太教乃至异教的信仰自由，使罗得岛成为开创北美大地上法定宗教自由的殖民地。

马里兰由信奉天主教的巴尔的摩勋爵创建，那里的第一批移民是天主教徒，但新教徒也受到欢迎，而且他们的人数很快就占了优势。1649年，为了解决英国清教革命在殖民地造成的危机，马里兰发布信仰自由法令，规定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有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但亵渎神明或者否认三位一体的人要处以死刑。与罗得岛相比，这个法令在宗教自由上显然并不彻底，这也就埋下了天主教日后受迫害的祸根。

1681年，贵格会的威廉·宾恩从查尔斯二世那里获得宾夕法尼亚，他要在北美实现他宗教信仰自由的梦想。宾恩认为信仰自由是明智的治国之道，不同的信仰之间要允许宗教辩论，使用暴力不符合耶稣基督的精神，只会危及公共秩序，因为良心被蹂躏就会产生复仇的动机。宾夕法尼亚对宗教信仰的容忍态度使之成为北美殖民地上的又一个宗教避难所。

第一次大觉醒和独立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北美的宗教面貌，为更彻底的宗教自由铺平了道路。在独立战争前后，各州纷纷取消宗教税款，放宽对任公职者的宗教要求，大幅度提高了宗教自由。其中最著名的有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由乔治·梅森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其中第16条规定：“宗教，亦即我们对创世主所负有的责任以及尽这种责任的方式，只能由理智和信念加以指引，不能借助于强力或暴行；因此，任何人都有按照良知的指示，自由信仰宗教的平等权利；所有人都相互有责任以基督的克制、博爱和仁慈对待他人。”

宗教自由的原则虽已立法通过，但英国国教作为弗吉尼亚州的教会还未实际废除。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努力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于1786年1月得以通过，它再一次雄辩地论述了宗教自由的权利和政教分离的必要，宣布公民权利不依赖于宗教见解，否定了以强迫方式让人民捐款维持教会的做法，法令颁布如下：“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参加或支持任何宗教礼拜、宗教场所或传道职位。任何人，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在肉体上或者财产上受到强制、拘束、干扰负担或其他损害。任何人都应该有自由去宣讲并进行辩论以维护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而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削弱、扩大或影响其公民权利。”至此，弗吉尼亚的宗教自由得以彻底完成。

全美国的宗教自由是通过联邦宪法及其修正案实现的。1789年实施的宪法第六条规定：“合众国政府之任何职位或公职，皆不得以任何宗教标准作为任职的必要条件。”1791年正式成为宪法一部分的权利法案中的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随着宪法的实施，各州确立的宗教逐一被废除，到1834年马萨诸塞州政府结束用税款支持公理会时，政教分离的原则终于全面落实。

二、内战后宗教的演变


天主教的壮大


内战后天主教的壮大主要是由移民造成的。1790年约翰·卡罗尔成为巴尔的摩主教时，美国的天主教徒只有3万。后来路易斯安那购地带来了一些原法属殖民地的天主教徒，但到1810年时，美国的天主教徒也不过7.5万，仅占总人口的1%。天主教移民的首批涌入是在1820年之后，到1840年天主教徒达到了100万，引起美国新教主流社会的关注。四五十年代由于爱尔兰饥荒和欧洲革命，又来了大批天主教移民，主要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1850年时天主教人数达到了175万。1860年又上升为300万。内战时移民几乎中止，但内战一结束，移民潮马上又开始了。一方面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源源不断地进来，但更大数量来自南欧和东欧。1880年美国天主教徒增加到600万，1900年达到1200万，每20年便增加一倍。

美国是一个盎格鲁—撤克逊白人新教传统的国家，从历史上就对天主教十分警惕。内战前的反天主教情绪已经很严重，当时不少人相信天主教是反共和政体的，移民是罗马教廷派来接管美国的，是个国际阴谋。更有人危言耸听，揭发天主教教会和修道院的所谓内幕，引起社会轰动并兴师动众地进行了调查。烧教堂、打神父的暴力也时有发生，1844年宾州的一次武斗延续了3天，死13人，伤50人，动用了军队才将其平息。1850年代初，被称为“一无所知党”的秘密组织美国党成立，在许多州的政坛获得成功，甚至准备竞选总统。但美国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这种狭隘观念的，林肯就曾拒绝一无所知党对他的支持。他说，如果这些人掌了权将宪法修改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那么他不如搬到俄国去享受那里的“纯正”专制。一无所知党没有维持很久便消亡了，但影响却延续很久。

关于奴隶制的争论冲淡了宗教和种族的矛盾，内战中500万移民参加了联邦军队，改变了人们的一些偏见。老的天主教徒通过参战等方式也逐渐适应了美国社会，有了些根基。鉴于美国公共学校普遍的新教倾向，他们还兴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成千上万的教区学校。然而，内战后天主教徒的激增又使反天主教情绪死灰复燃，尤其是到了80年代，外部势力控制论又开始传播，美国保护协会这样的秘密组织又出现了，他们发誓不选天主教徒当政，不雇天主教徒工人。但总的说来，他们掀起的风浪不如当年的一无所知党。

天主教本身也进行了调整，努力适应环境，加快美国化进程。深受敬重的红衣主教吉本斯做了许多弥合工作，他赞扬美国政府，强调天主教与美国制度的一致性，与新教各派友好相处，消解矛盾。同时，他也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内部统一。当时不同的种族由于不满意太多的法国神父，纷纷要求有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神父主教，并用自己的语言进行礼拜。吉本斯认为这样做会破坏美国天主教的统一，更有可能被利用来作为外国势力的工具，最后梵蒂冈派去了爱尔兰神父，平息了这场争论。


达尔文的冲击


19世纪科学的继续发展以及新学科的建立，使思想进一步自由化。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和需求，更看重社会和经济力量的作用，而降低了上帝在人心目中的权威。老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都时兴科学实证作为真理的基础。新的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所获得的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又往往构成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怀疑和挑战。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了。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发表时，正值内战逼近，美国人无暇顾及。战后进化论成为争论的中心，尤其是达尔文在1871年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将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的发展。进化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生物通过自然选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连人类也包括在内。这一学说直接违反了《圣经〈创世记〉》里的说法，圣经中说，上帝在6天内创世，人是由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的，各物种也是由上帝分别创造的。

美国宗教界因进化论而分成两派。自由派表示接受，在哈佛、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神学院里都有人公开支持，有的牧师称进化论是对旧时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现代替代物，一些有影响的教会报纸也发文表示赞同。也有的自称“基督教进化论者”，他们自觉地对进化论与基督教信仰进行协调，将上帝说成是进化论背后的原动力，或用进化论的观念来重新解释创世记，解释圣经，使它们彼此相符。他们还接受从欧洲引进的新型圣经学派，该派对圣经及其教义进行历史的考证和研究，提出圣经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写作，最后汇编而成，这无疑大大影响了圣经作为“上帝的话”的权威。自由派越来越倾向于将圣经视为一种隐喻或象征，而不是必须照办的字字真理。

保守派则坚决拒绝进化论，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攻击达尔文主义是无神论，禁止教会学校宣讲进化论。他们要维护传统的教义，毫不动摇地一字一句地遵从圣经，阻止达尔文主义及其他新科学来破坏美国的宗教基础。1895年，保守的尼亚加拉圣经会议提出检验正教的五条标准，亦称“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宪章，它们是：圣经的绝对正确、基督耶稣的神性、圣灵感孕、基督代人赎罪和基督肉身再临，只有承认这五点的才是正统。当科学与宗教相悖时，他们认定宗教是正确的。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发布通谕谴责现代主义，从事考证的神职人员被迫保持沉默或被开除出教。

不少新的原教旨教派在美国成立，他们在南方和西部的农村中势力最强。农民们信守传统的观念，认为只有在田地里工作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不愿意看到变化，对拥挤着外国人的“不道德”的城市向来抱有怀疑，对那里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防范严密，决不能容忍他们心爱的新教被现代化和自由化。南方的“圣经地带”重新兴起三K党，在1920年代党徒达到500万。他们鼓吹白人新教的优越，反对外国人、黑人、天主教，气焰十分嚣张。

但一次大战后的20年代从全国范围来说还是自由开放的爵士乐时代，批判精神高于教条和偏见。现代主义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已占优势，更多的宗教人士在用现代概念叙述古老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神迹启示作出自然的或象征的解释，不再坚持圣经的绝对正确性。1925年在田纳西发生的斯科普斯（Scopes）“猴子审判案”是自由、保守两派的一次大交锋，使更多的人对愚顽偏执的宗教有了更好的认识。农业州田纳西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凡否定上帝造人、宣称人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成就是刑事犯罪。代顿市中学教师斯科普斯违反了这一规定，受到起诉。在开庭中协助起诉的是曾经三次竞选总统的“伟大的平民”威廉·詹宁斯·布赖恩，辩护律师则是著名的刑事律师达罗，双方就当时主要的宗教问题进行了争论，引起全国轰动。结果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原教旨主义者却在国人面前显得不开化得可笑。奋斗终身的布赖恩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同党修建了一所以他命名的大学，作为原教旨主义的教育阵地。到20年代末，原教旨派衰落了，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不得人心，更重要的原因是大萧条的爆发，人们的关注一下子转移到经济上去了。

内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由斯宾塞从达尔文主义发展而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颇有市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和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人类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但却是人类生存斗争之必须。种族主义者借此鼓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企业家们借此赞美自由竞争，财阀们自认为是生存斗争中最适宜生存的佼佼者，由他们来掌握经济命脉才是最有利于美国民族的。一直到二战时反种族主义呼声高涨，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显得越来越不能被接受了。


社会福音


社会福音是美国教会对工业化的反应，因此主要活跃在城市中。从传统上说，基督教——尤其新教——最关注的是个人灵魂的得救，他们认为慈善服务和改良社会是世俗问题，应该由世俗政府去解决。内战后美国工业化、都市化的结果，造成赤贫与豪富的鲜明对照，城市拥挤，贫民窟惨不忍睹。19世纪末，教会不得不对此反省，改变其超然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宣传社会福音，投入到具体的社会服务和改良中去。

当农村打工青年和外国移民大批涌向城市时，城市里比较富有的居民便迁移到富人区或郊区去，教堂若不随之迁移，便会发现人去楼空。留下的牧师们必须以新的姿态来面对新的会众，否则教堂便难以维持。教会发现，首先要改变的是对贫穷的态度，基督教的价值观是维护私有制的，财产一贯被认为是上帝对勤劳节俭的奖赏，而贫穷则是对犯罪懒惰的惩罚。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豪富都自诩他们的财产是上帝赐予，符合预定论。但面对惊人的大规模贫困，牧师们这样解释已经不能令信徒信服了，而对缺衣少食的穷人宣讲灵魂得救也显得不合时宜。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由个人来负责是不公平的，教会要争取会众，必须理解和同情穷人的苦难，并为他们服务。

先是从英国传来了基督教青年会，1851年美国第一个青年会在波士顿开设，主要为来到城市的农村青年服务，随后在各地兴办了几千所，还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救世军也是从英国传入，从1880年代开始在城市贫民区工作，负责募捐和分发食品、衣物，提供临时住所和职业介绍等。一些开设济贫院的社会改革人士也常常带有宗教色彩，例如著名的芝加哥赫尔会馆的主办人简·亚当斯，她的父亲是个贵格会会员，本人相信基督教的复兴。

1872年，纽约的埃尔迈拉第一公理会教堂率先进行改革，在教堂内设立图书馆、演讲厅和体育馆。针对大多数贫民教育水准低的情况，许多教堂开设工人夜校、职业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教堂原来只在安息日做礼拜才开放，现在则天天有活动，举办合作商店、体育活动、外出度假、就业服务、托儿所、童子军，并提供各种专为老年和妇女的服务等，教会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服务功能。

除了慈善事业、兴办教育和社会活动外，宗教界开明的自由派人士也早就在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工业化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自由放任变成了极端的自私自利，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以激烈的竞争为基础，有悖于基督教人类皆兄弟的合作精神。他们认为，经济进步应造福全人类而不是摧毁人类，决不能在日益富裕的社会中制造和容忍贫困。现在人们一味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与宗教越来越远。他们谴责社会的不公正，批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要求按照基督教的理想来重建社会，教会应提供改变经济秩序的道德力量。在亨利·乔治、爱德华·贝拉米、索尔斯坦·凡勃伦等社会批判家的影响下，基督教也开始传播新社会福音。浸礼会的沃尔特·劳兴布施牧师宣讲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他认为上帝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精神和结果。他在1892年组织天国兄弟会，提出一系列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包括铁路等部门的国有化、征收所得税、遗产税、设立养老失业社会保险等，其中一部分在新政时得到了实现。

教会在支持有组织的劳工方面态度鲜明，亨廷顿主教本人也参加了劳动骑士团。在主教派1908年通过的社会纲领中，提出了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资、尽可能减少劳动时间、废除童工、改善妇女劳动条件等要求。由25个新教教派组成的基督教联合会也赞同这一纲领，各教派都发动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谴责不公正不平等，支持罗斯福的进步党。

天主教虽然在追究社会制度方面没有像新教走得那么远，但也将支持工会和救济穷人视为自己的职责。詹姆斯·吉本斯红衣主教在梵蒂冈为劳动骑士团辩护，使他们免遭谴责。针对天主教徒中新移民多、工人多、城市贫民多的状况，天主教会竭力为工人说话，试图充当劳资关系中的调解人。甚至教皇利奥十三世也在1891年发布了著名的通谕《新事物》，他一方面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和反对私有制，同时也谴责了工业制度对工人的压迫，使他赢得了“工人的教皇”的称号。到20世纪初，天主教采取了更多具体的社会行动。1919年，美国成立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约翰·瑞安神父任其中社会行动部主任，他要求政府更积极地保护受剥削的工人，提倡8小时工作制，实施最低生活工资、建设公共住房等，以促进全社会的福利。

天主教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大萧条的年代，1931年教皇庇护九世发布通谕，指出贫富悬殊是现代社会的罪恶，号召以基督教的方式来改革和重建现代社会，同时保障个人权利和财产权。1933年，美国的“天主教工人运动”拒绝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价值，号召自愿贫困。查尔斯·考夫林神父组织全国社会公正联合会和人民的院外集团，要求改革腐败的资本主义。


教派的联合趋向


1830—1860年是美国新教派别林立的活跃时期。内战后，像奴隶制这样一些导致分裂的因素消失，为各教派的联合创造了条件。自由化和现代化的结果，使教义的差别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越是自由化的教派在联合上越是积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又削弱了宗教的神学意义，提高了宗教的人道主义社会功能。总之，各教派的差距缩小了，目的更接近了，都是为了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导致教派间合作和统一的愿望增强。

首先是教派内部的和解和联合，北方长老会内部在1870年达成和解，北方的浸礼会在1909年合并。相对而言，南北的分裂更难弥合，大多要在内战后半个世纪才逐渐淡忘。部分南北长老会在1906年进行了联合，1918年美国联合信义会成立，1939年卫理公会联合，1957年联合基督教会成立，1958年美国联合长老会成立，1960年美国路德教会成立。

随后是新教教派之间的联合，很多地区达成了市一级和州一级的联合。在此基础上，30个新教教派于1908年成立了美国基督教联合会，联手应对宗教界面对的各种新问题。在城市改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教堂运动也有利于促进教派间的协作，因为这些独立的教堂不依附于任何教派，可以为不同教派共同使用。在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教义的争论也让位给团结合作，随军牧师更是不分教派，为一切信徒服务。1950年底，美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俄亥俄成立，代表25个新教团体和5个东正教团体的3700多万信徒，致力于协调各教派的布道、教育和社会福利活动。

一部分自由派宗教人士更是将宗教往伦理文化方面推进。内战后不久就有一位牧师将他的一位论教堂改成“独立自由教堂”，筹建自由宗教协会，提倡宗教思想的完全自由和对神学的科学研究。1933年，这些人发表了一个人道主义宣言，承认宗教所发生的变化，认为世界是“自在”而非“创造”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宗教人道主义表示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重建人类的希望，为人类服务。

世界范围的联合倾向在进入20世纪后发展很快。一次大战后英美新教派发起普世教会运动，或称教会再合一运动，提倡教会的普世性和教会一家，认为宗教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不仅新教各派之间可以联合，新教和天主教，甚至和犹太教，都可以相互合作交流。在这方面意义重大的是第二届梵蒂冈公议会，它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发起，于1962—1965年召开。这次会议为天主教适应现代社会作出了许多新的决定，如允许各国使用本国语言而不一定是拉丁语来进行弥撒，允许个人根据良心进行礼拜，允许广泛阅读《圣经》和俗人参与宗教，甚至还免除了犹太人对基督之死的责任，认为基督之死应由全人类来负责。这一切修正使天主教与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可行了。

三、宗教现状


概况


在当代美国，一方面是文化的普遍世俗化，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的复兴。一方面是各宗教和教派间的合作、教义之争减弱，另一方面则是宗教界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两极分化，各执一端。

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物质丰裕，社会向消费享乐型转化。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宗教却显得与现代生活越来越不相干。随着人们的思维日趋科学理性，重视实证逻辑，对超自然的宗教不免感到难以接受。同时，战争的浩劫也使许多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他们拒绝传统的上帝概念，对人性也不再那么乐观。在十分明显的世俗化社会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在新闻界、政界、科技界和大学占据重要位置的所谓“新阶级”。他们倾向于世俗人文主义，对宗教态度冷漠，认为宗教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甚至视之为反科学的落后迷信。由于他们对社会和媒体都颇有影响，也更加造成了普遍非宗教化的印象。

但事实上，美国从总体讲仍是一个超常的宗教国家：90%以上的美国人自认为信仰上帝，过一半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并经常参加教会活动。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那是指政府和教会的分离，宗教和社会在文化上是一体，绝大多数美国人将“我们信赖上帝”视为信条。美国历届总统都相信宗教和道德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他们在演讲中使用的语言都包含着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便和公众沟通。

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在世俗化的同时，各教会的信徒都有所增加，尤以福音派为最。对许多人来说，对宗教的需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了。战争、核竞赛、冷战所引起的焦虑，人生无目的无意义的感觉，道德的变迁和失落，家庭的不稳定，这些都促使人们转向宗教去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在各教派中，福音派由于强调宗教体验和感情、注重个人皈依和得救，最能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在大萧条时期教会大力宣传社会福音，新政后教会承担的许多慈善救济工作由政府接手过去，教会的关注又过渡到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为个人灵魂提供救赎。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保罗·蒂利希为代表的新神学对重视社会福音的自由主义神学进行反思，调整自由派对科学和人性的过分乐观，重新提出人性的双重性和上帝的超验神秘，并在欧洲思潮的影响下，发展出“基督教存在主义”。

50年代，美国失去了历史上一贯的新教一致性，形成了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教为主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天主教从边缘进入主流，标志是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担任此职的第一个天主教徒。肯尼迪在竞选时一再强调他将维护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决不受天主教会的影响，并保证宗教的宽容和自由。到了60年代，美国的宗教更趋多元化，而且由新教的多元化或基督教的多元化向一种缺乏共同性的多元化发展。大量非欧洲移民的迁入，带来了犹太—基督教以外的各种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更有无数分门别类的边缘小教会，宣传形形色色的信仰和崇拜。

动荡的60年代是美国当代的一个分水岭，在青年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战、水门事件等一系列猛烈冲击下，社会发生裂变。宗教界也失去了均势，基督教势力和政治体制的合作开始解体。许多人感到越战是国家政策的道德沦丧，水门事件则是总统本人的道德沦丧。教会内左右两派也因对社会态度的不同而日趋分离。在内战后的很长时期内，新教自由派一直是美国宗教的主流，他们主张把信仰变为行动，积极投入社会改革。教会基层的一些信仰上帝、重视圣经的平信徒虽然思想上相对保守，但也一直留在主流内。到了60年代，主流派的领导层积极支持社会变革，肯定激进派的革命精神，支持青年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对许多反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采取了容忍态度。保守派却看不惯青年反文化运动，确信留长发、吸大麻、性解放是堕落。他们对妇女运动也看不惯，对社会福利计划，他们也觉得违反工作伦理。他们认为主流派教会领袖偏离了传统和共识，不再是旗手，应对社会和道德的崩溃负责。

激进的社会产生激进的神学，一部分自由派转向“基督教无神论”或“激进派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上帝概念和宗教内容。如60年代中的“上帝之死”派认为，西方文化变化如此之大，上帝的存在与否已经和现代社会无关，个人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自己的道德伦理。他们建议在科技和世俗的条件下重新发展出一种可以运作的基督教形式来，例如向耶稣学习对人类的爱和社会服务，而不去提及一个超验的人格化的上帝。这种新神学自然令基层保守派大失所望，甚至愤怒。

如果说神学上的变化对一般信徒的影响还有限，那么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所体现的自由派观点终于使保守派感到忍无可忍，其中主要是：1962年不准要求在公立学校进行日常祈祷，1963年政府不能强迫在学校念圣经，1971年禁止在公立学校自愿进行宗教仪式，1973年使堕胎合法化。保守派感到两千年的基督教道德全被否定了，世俗人文主义还与教会争夺学校这个教育下一代的阵地。保守派深感基督徒必须马上觉醒和行动，恢复基督教的传统道德。作为反击，有人甚至提出，世俗人文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也应将它从学校教育中清除出去。

从60年代末开始，属于主流派的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路德会和北浸礼会等人数开始下降，保守派人数急剧增加。原因是主流派中的极端自由派索性离开宗教，而内部的保守派也终于分离出去，和主流外的右翼宗教领袖相呼应，形成新的主流。保守派主要有南浸礼会、基要派、福音派、神召会、摩门教、基督会、圣灵降临派、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等，其中南浸礼会在60年代末成为最大的新教教派，因为南方圣经地带基本上未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保守派们担心政治自由派、最高法院、以及世俗人文主义掌握的大众传媒会将联邦政府引入歧途，于是他们一反过去注重个人拯救的虔敬主义传统，积极投入政治行动。70年代，一贯积极进行传教广播的浸礼会牧师杰里·福尔韦尔创立道德多数派，成为右翼的中坚。各种类似的泛教会独立福音派组织都非常活跃，合成一股强大的基督教右翼势力，成为当代新教的主要趋势。有人认为这是自乔纳逊·爱德华兹以来新教思想最强劲的复兴，或至少可以说是大觉醒的现代版。他们拥有一千多个电台、电视台，发动广泛的宣传攻势，院外游说频繁。1976年南浸礼会卡特的当选总统是美国福音派复兴的标志。不过卡特虽然是个重生的浸礼会信徒，他的社会政治主张却比较接近自由派，因此，新宗教右翼在1980年大选时和世俗保守派右翼联手，重新选择了里根作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

福音派的复兴可以视为具有宗教观念的美国人对60年代社会巨变的反应，他们看到一切权威都被怀疑，传统价值遭到否定，深感公共领域道德空虚，必须在宗教基础上谋求维持公共秩序的道德共识。他们希望全民族遵循上帝的原则，向经典传统复归，在宗教中重新发现权威、信仰和价值。福音派的特点是向人传福音、劝人归宗，所以他们发展最快，人数众多，成分也相当复杂。其中最保守的是坚持原教旨主义的基要派，但在美国标榜自己是基要派的教派很少，只有一些小教派会这样做。其次是强调接受圣灵洗礼和神秘主义精神治疗的新灵恩派，大部分则是称为福音派的不走极端的温和派，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的主流派，也不赞成僵硬的基要主义，主张以圣经为基础，将福音运用到公共事务中去。

福音派关心的政治问题和主流自由派关心的完全一样，但立场却截然不同，在美国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督教纲领。新自由派的宗教左翼以正义为口号，强调经济公正，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支持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反对核军备，要求裁军等。而宗教右翼以自由为口号，强调经济自由，维护传统家庭价值观念，指责取消一切道德绝对性的相对主义，反共并主张以实力求和平等。他们交锋最激烈的几个问题是堕胎、同性恋、妇女任神职、公立学校的祈祷、联邦经费用于教会学校、传统家庭等。堕胎是最棘手的问题，宗教左翼支持妇女有权选择堕胎，而宗教右翼则坚决反对堕胎，双方至今争执不下。但不容置疑的是，宗教对政治的介入已越来越明显，1988年两党都产生了一位牧师直接竞选总统，这决不是偶然的，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新教


美国是传统的新教国家，至今新教人口还占总人口的57%。新教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教派林立，各国移民又将这些教派都带到了美国。美国的几种主要宗教中，新教派别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有圣公会、路德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卫理公会、贵格会等，它们在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和特点。

公理会 又名联合基督教会，由美国公理会和福音改革教会在1957年合并而成。早年移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都是公理会的，后来随着美国领土西扩而传到西部，主要在东部和西部的城市里。公理会一直位居美国历史文化的主流。

公理会神学上属加尔文宗，相信“见证”而不是历史上的信纲或信经。在组织上实行会众制，“公理”两字即由“公众治理”而来。强调各教堂的独立自治，不设上级行政机构，只设自由参加的联谊性机构。各教堂自行决定制度、礼仪和教义，会众以民主方式直接选聘牧师。由于公理会教徒相信拯救完全在于上帝，并不在于具体教会，所以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都愿意联合，在基督教合一运动中表现积极。

公理会继承加尔文改造日内瓦的传统，有志将尘世改造成上帝之国，一贯以天下为己任，非常关心政治和社会。他们在独立战争、废奴运动、社会福音及各种改革中都走在头里，对进化论等现代科学思想很容易接受。公理会对追求真理情有独钟，也重视文化教育，创办了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1833年公理会创办的奥柏林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向妇女开放的大学，1853年授予女毕业生神职，也是美国最早的。现在的公理会仍是自由派，支持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支持1973年堕胎法，支持同性恋权利，为他们设立专门教堂。美国公理会信徒约有160万，教堂6000多个，以白人为主，呈老龄化趋势。

圣公会 即英国国教，是新教中改革最不彻底、保留天主教教义礼仪最多的教派，因保留主教职位亦称为主教制教会。圣公会由首批英国移民带到弗吉尼亚，成为美国最早的新教教会，后来又成为弗吉尼亚等地的法定宗教。独立战争后，圣公会因不少会员逃离而一度处于低迷。1789年，圣公会在特权被取消后重新整顿，切断了与英国的联系，改名为“美国新教主教制教会”。1967年为了体现新教合一精神，它又删去“新教”两字，成为“美国主教制教会”。

圣公会曾是南方奴隶主阶级的教会，至今比较集中在东部和大城市中。其成员中白人占95%，大多属于中上层社会，有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会员受教育程度高，政界、金融界要人多，收入高，年龄也高。其中少数黑人信徒也是属于黑人的中上层。圣公会介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比较注重礼拜礼仪，他们的教堂是哥特式的，还恢复了修院制度。

圣公会在美国教会中属于自由派的顶层，思想一贯比较开放。他们信仰《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使用产生于1549年、后经几次修改的《公祷书》。由于在教规、教义、礼仪上不强行统一，所以很少因意见分歧而闹分裂。美国早期领袖中就有不少属圣公会，如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门罗等。19世纪圣公会成员基本上都能接受进化论，对圣经持开放态度。但由于对礼仪的态度有分歧，圣公会分为三派：高教会派注重繁琐礼仪，低教会派不注重礼仪而注重福音布道，也称福音派。人数最多的广教会派也可以是以上两会的，其特点是注重理性地理解基督教传统，关心“自由价值”。

作为“桥梁教会”，圣公会对基督教合一运动具有特殊贡献。它在19世纪就实行了内部的大联合，一次大战前又积极开展与路德会、长老会的联合。1907年它宣布对所有其他教会开放。1927年它促成召开第一次世界信仰和体制大会，以及全美基督教联合会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

圣公会教会由主教院和代表院构成。主教是主要的教牧人员，被视为教会团结的象征，像天主教的神父一样具有赦罪权，但圣公会的忏悔是完全自愿的。代表院有平信徒和其他教牧人员代表构成。从1970年起，总会允许妇女进入代表院，但不能当会长。1986年开始有女会长。1989年按立第一个女主教。圣公会对同性恋权利也比较容忍，1974年内部成立同性恋组织。圣公会信徒从60年代后锐减，现在约有不足250万人，在美国各教派中排行第六，教堂7000多所，还有神学院和大学，以及数目可观的养老院、医院、托儿所等慈善公益机构。

路德会 由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创建，因注重“因信称义”，亦称“信义会”，全世界的新教徒中约有一半属路德会。它很早便由北欧和德国移民带到北美，19世纪因几次移民潮而人数剧增，现在信徒仍比较集中在这些移民的后裔，后来也有从欧洲其他地方、甚至拉美和亚洲来的移民。

路德会成员在英国殖民地时，因民族不同一直习惯独处，和主流保持距离。也因为他们听从路德教诲，不相信世俗之国经过改善能成为上帝之国，所以不大参与政治，一直与社会福音保持距离。在加尔文宗的教派大力提倡禁酒时，他们表示反对。虽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道德犯罪，但也并不积极投入废奴运动。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是美国的敌国，德裔路德会会员不得不加紧自身的美国化以赢得国人信任。他们在布道中改用英语，支持政府对德作战，支持新政，开展内心布道活动，与社会加强接触，因此在二战后终于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经济上也步入中产阶级。60年代也积极投入社会正义运动，多数反对越战，从寻求在上帝前称义发展到追求人世间的“义”。

路德会注重传统和信纲，强调圣经权威高于教会权威，但保留不少如蜡烛、十字架等礼拜用具，教堂音乐也闻名于世。中间派的福音路德会联盟现在属于多数，占835万路德会信徒中的63%，有一万多个教堂。保守的密苏里宗教会议为少数派，约有260万会众。路德会教会实行自治，教堂等财产归该堂会员所有，教会会议选举长老式的领导。在70年代，多数派允许妇女任神职。路德会对基督教合一运动很有热情，积极开展与各派的对话，80年代开始与圣公会、长老会等共领圣餐。

长老会 产生于16世纪的苏格兰，传入英国后成为清教的一派，神学上属加尔文宗。长老会的基本信条是威斯敏斯特信纲，由英国长期国会于1643—1648年间在威斯敏斯特召开宗教改革会议时制定，当时主张废除主教制，采用长老制。

早在17世纪初，长老会就传入弗吉尼亚。独立战争时该会态度坚决，致使英国下院称美国独立为“长老会叛逆”。1788年长老会成立全国性组织“美国的长老会”。长老会也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并产生“基督会”、“震颤派”等新教派。其奋兴派在1810年成立坎伯兰长老会。内战时长老会南北分裂，战后久久未能重新联合。在现代主义与基要主义之争中，南北两派又各分自由派与保守派。直到1958年，北方最大的“美国的长老会”才和独立时分出去的“北美联合长老会”合并成“美国联合长老会”。1983年，该会与南方的“美国长老会”合并成“（美国）长老会”。

长老会信徒中多数为中上层阶级，教牧人员中大多为自由派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长老会历史上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现在黑人仍为少数。现有信徒330多万，遍布全美，以都市郊区为最多。长老会总体上属自由派，保守派人数不足3万。早在1889年，坎伯兰长老会就任命了第一个女牧师，1971年美国联合长老会选举产生了第一个女的总会主席。

长老会的组织特点是，信徒推选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领袖担任“长老”神职，与牧师共同管理教务。长老会分四级：基层教堂、地区会议、宗教会议和全体大会，牧师是各级长老会的领袖，但平信徒长老的作用很大。也许因为长老会有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所以信徒意见与上层有分歧时，往往容易分离出去另立门户。

卫理公会 由约翰·卫斯理及其兄弟查理于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创立。当时英国正值工业革命，劳苦大众无人关心。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组织“圣社”，过严格的宗教生活，故被同学戏称为“循道者”。他们还去工矿向穷人布道。卫斯理本是圣公会会员，卫理公会只是其中一个会社，因此保持了不少圣公会的特点。

独立战争时，卫斯理支持英国，反对独立，加之圣公会教牧人员又大量返回英国，美国的卫理公会就成为独立的教会，于1784年建立美以美会。（该会曾在中国设立机构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缩写为M.E.M.，故音译为美以美会。）美以美会主张人类灵性平等，积极向黑人传教，很快拥有大批黑人信徒。他们于1794年在费城成立独立的“非洲人美以美会”，1821年又从其中分裂出“非洲人美以美锡安会”。1830年，美以美会的一部分会众因要求扩大平信徒权利未果而另组美普会。由于总会反对奴隶制，不准会员蓄奴，南方奴隶主只得退出，于1844年另立南方卫理公会，称“监理会”。1939年美以美会、美普会和监理会三会合并，称为卫理公会。1968年，卫理公会又与德裔的福音联合兄弟会合并，称为联合卫理公会，是美国卫斯理宗最大的教会。

卫理公会在神学上属循道宗，是新约、新教改革和约翰·卫斯理三者的结合。卫斯理信仰圣保罗所言，人不是通过律法和修养达到生命的宁静，而只有依赖上帝的仁慈。所以他非常热衷于传教，尤其是向教会人员达不到的人群传福音，因此卫理公会在传教、开办医院、大学等公益事业中都名列前茅。每次宗教复兴运动中更是大显身手，发展迅猛。卫理公会将关心社会与关心灵性相结合，既有以基督献身精神为榜样为社会服务的传统，又强调内在宗教经验，重视个人道德。他们将因信成圣看得像因信称义那样重要，认为凭信仰可以克服罪性，达到至善。

改善自身与改善社会的结合为卫理公会赢得众多信徒，在1967年前是新教各派中人数最多的，现在位居第二，约1250万。卫理公会现已成为中产阶级宗教，是美国最大的中间派教会，他们的政治社会主张与自由派比较接近，但注重保留传统宗教道德。其黑人信徒多，种族相处比较和谐，表现出多元、宽容和开放。美普会于1889年就有女牧师，1980年联合卫理公会选举出第一个女主教。由于它的现实化和理性化，60年代后也失去了不少会众。现在也有一些小教派比较保守。

卫理公会成立之际正值美国宪法制定之时，故教会结构与联邦政府颇为相似。教会分总会、管区、年议会和地方教会四级。总会为立法机构，每4年召开一次，由数目相等的教牧人员与平信徒组成。下设主教院，为执行机构。主教由教牧人员与平信徒选举产生，每个主教分管一个教区，全国共有44个这样的管区。每个管区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年议会。主教任命每个教堂的牧师。教会司法委员会由总会任命的9人组成，也和联邦最高法院一样。

浸礼会 产生于17世纪英国逃往荷兰的清教徒中，具有反对官方宗教、追求宗教自由的传统。1836年，罗杰·威廉斯作为清教中的异端，在罗得岛创建北美第一个浸礼会。浸礼会的特点是用全身浸水的方式施洗，象征与耶稣同死，而从水中出来则象征再生。他们认为这正是新约中所描绘的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方式。但浸礼会只给成人而不给婴儿施洗，因为他们认为成人才能明白受洗的意义，并自觉运用自己选择宗教的自由。

浸礼会没有统一教义和自上而下的教会组织，他们相信宗教是人的灵魂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不需要任何中介。各教会在神学、礼仪、信仰上差别都很大，直到1841年才出现了为传教目的而联合的全国性组织。1845年，由于该组织反对奴隶制的立场，南方分离出去，另立“南方浸礼会”。1907年，北方联合成“北方浸礼会”，1972年改称“美国浸礼会”，偏重理性和社会正义，属自由派，现在发展停滞，约有会众150万。南浸礼会是大觉醒奋兴运动的产物，关注灵性和重生经验，积极传播福音，政治上属保守派，但其中温和派也不少。南浸会在20世纪下半叶急剧发展，成为新教中最大的派别，有会众1500万，政治上影响也很大，不仅产生了马丁·路德·金这样伟大的黑人领袖，也出现了卡特和克林顿两个总统。

浸礼会目前是美国最大的教派，人数约2700万，美国新教徒中有三分之一是浸礼会信徒。浸礼会也是黑人最多的教派，黑人将近90%属于浸礼会和卫理公会，而其中又有65%是浸礼会的。由于浸礼会在组织上实行公理制，强调各教堂的绝对自主，所以在奴隶制时代为黑人提供了自行聚会的最好机会。黑人浸礼会产生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内战后迅速扩展，1880年成立全国性组织“美国全国浸礼会”。一次大战后，黑人浸礼会随着黑人的大迁徙而从南方向北方和西部发展，1916年又成立了“美国的全国浸礼会”，这两个黑人浸礼会现有成员800多万。

贵格会 本名公谊会，亦称教友派。“贵格”是别号，因其信徒在上帝的话语前震惊颤抖（贵格是英语“颤抖”一词的音译）而得名。贵格会由乔治·福克斯于17世纪中在英国创立，很快传入新英格兰，并为清教徒所不容和迫害。后来罗杰·威廉斯的罗得岛接纳了他们，但直到1681年威廉·宾恩取得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园。

福克斯要求恢复基督教创始时的宗教生活，他否认教会和圣经是绝对权威，认为每个人都有上帝赐予的内心之光，能够在寻求内心之光中直接获得上帝的启示，不需任何中介。他反对原罪说，认为这是对恶的夸大。他相信人虽堕落，但仍属上帝，个人和社会都有可能达到完善，关键是如何发掘内心之光。

贵格会不设教堂，只有聚会处；不设专职的教牧人员，只有尽义务的信徒负责日常事务，称长老或监督。贵格会也反对一切圣礼，认为信徒的全部生活都是圣礼。他们也没有正式的教义信纲，只是遵循基督教的精神去爱上帝和人类。他们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只会带来仇恨的恶性循环。以前他们是和平主义者，坚决拒绝参战，现在改由个人良知来决定。他们拒绝起誓，哪怕在法庭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仅违反圣经，而且违反常理，他们不会因为起了誓才说真话。

贵格会的聚会处十分简朴，连十字架都没有。会员衣着朴素，彼此以朋友相称。聚会时会员各自沉思默想，如觉得受到圣灵感召，也可发表意见，大约一小时后便握手散会。贵格会员极少劝人入教，但他们的孩子出世后便自然成为会员。贵格会的聚会处分为三级，最基层的称为月会，几个月会组成季会，几个季会组成年会。现在虽有少数牧师，但决定权仍在全体会员。

现在贵格会是个只有十多万人的小教派，但由于他们坚信人类平等，反对一切社会不公正，在美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最早反对奴隶制，在1688年就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禁止信徒蓄奴。他们最早实现男女平等，对各教派也一视同仁。他们一贯帮助社会低层，关心精神病人的状况，提倡监狱条件的改善，反对死刑。一次大战时，贵格会成立“美国公谊会服务委员会”，坚持进行国际救援和人道主义活动，获得194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现在贵格会内部也有自由、中间和保守之分，但在社会问题上多数持自由派观点。

以上这些教派都起源于欧洲，传入较早，规模较大，在美国历史上起过主导作用，被称为主流派。美国本地产生的新教教派主要有五个：基督门徒派、摩门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教科学派和耶和华见证会，其中只有基督门徒派属主流派。

基督门徒派是美国最大的本土教派，出现在19世纪初的西进开拓中，由原属长老会的四个牧师巴顿·斯通、坎布尔父子和华尔顿·司各特创建，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产物。鉴于当时教派繁多，他们建议各派放下争端，重新开始，以圣经为基础，回到新约使徒时代的无教派教阶状态，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会。现在该派约有370多万信徒，属中间派。

摩门教亦称后期圣徒派，由史密斯创立于19世纪上半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12使徒后真正的圣徒。摩门教除了《圣经》外，还有自己的经典《摩门经》，据说是上帝向史密斯的直接启示。现在摩门教分成两派，主流是由杨伯翰带队西迁、总部设在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派”，人数约450万。小的一支是史密斯死后由其后裔领导的“重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派”，一直留在中西部，也从未实行过一夫多妻制，现有信徒约23万。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千禧年运动的结果，由基督复临派分化而出。相信基督的复临，在星期六举行礼拜。现有信徒约70万。

基督教科学派由玛丽·贝克·艾娣创立于1879年，她将基督教称为科学，认为物质虚幻，只有精神真实。疾病、罪恶都是精神所致，求医无用，要靠对上帝的信仰来医治。1886年成立“全国基督教科学协会”，教会无牧师，有平信徒选举的读经入主持日常礼拜，由实践师代病人祈祷。该派现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其刊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颇有影响。

耶和华见证会有很强的排他性，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惟一真正的信仰。他们对“圣经新旧约”全都遵守。圣经记载耶和华说，你是我的见证，我是上帝。所以见证会信徒就到处为上帝作见证，上门传教。他们不向国旗敬礼，认为是偶像崇拜，也拒绝输血，认为是吃他人的血。该派于1931年正式得名，现有信徒约80万，社会态度保守。

新教派别繁多，其他还有归正会、救世军、耶稣的人民、那撤勒派等等。各派在信仰教义、社会态度、人员构成上相差甚远，彼此独立，自成一体。最为自由化的如一位论—普救会，于19世纪初从清教公理会中产生，以哈佛为阵地，反对三位一体，只承认基督是精神和道德导师，追求自由、理性和人的尊严，非常接近世俗人文主义。

保守派中除了基要派外，灵恩派也是重要的力量。灵恩派亦称五旬节派或圣灵降临派。耶稣复活后第7个星期日圣灵降临其门徒，门徒在圣灵充溢时便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话，这就是该派强调的“灵洗”和“说方言”，认为能治病，给人以智慧和信心。礼拜时很是狂热。他们利用电视布道传教，声势不小。产生于20世纪初，60年代后人数激增，现有会员720万。


天主教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灭亡前后，罗马主教成为拉丁语地区的基督教西派教会领袖，并逐渐形成教皇体制。1054年，西派与希腊语地区的东派正式分裂，自称“公教”。天主教自认为至一、至圣、至公、使徒亲传，内部实行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

天主教最早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传入北美。英国天主教徒于1634年开始移居巴尔的摩勋爵的领地马里兰。北美英属殖民地是新教的天下，天主教处于弱势，不能不注意适应环境，他们公布宗教自由法案，希望政教分离，但还是受到压制，直到美国独立。此外，由于缺乏神职人员，天主教只能更多依赖平信徒，成立了平信徒教会理事会制，所以美国18世纪的天主教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比较美国化的。

19世纪欧洲天主教移民的到来，使美国的天主教变得罗马化了，领导权长期掌握在忠于罗马的爱尔兰教徒手中。1899年教皇谴责使天主教适应美国的“美国主义”，1907年教皇又谴责现代主义，使美国天主教中的自由派深受打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50年代，美国天主教地位上升，融入美国社会主流，在60年代的社会动荡中态度开明，越来越接近自由派。他们积极反对越战，支持黑人民权运动，教会内部也加强了民主，主教决策听取神父意见，平信徒组成教区会议。此后，神职人员结婚还俗的不少，致使神父缺少，而且大部分美国天主教徒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颇令梵蒂冈不快。美国天主教在对待离婚、节育、同性恋和妇女权利方面也和梵蒂冈的表态相左，天主教徒的离婚率很高，再婚率也很高，教会都表示接受。大多数教徒认为节育是个人问题，教会不应干预，支持妇女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对同性恋也比较宽容。为了制止美国天主教适应美国文化的做法，梵蒂冈积极扶植其内部的保守势力，打击自由派，在任命主教人选上大做文章，并且还公开反对“相对主义”，不允许主教团在教义伦理方面有任何创新发展。美国天主教如何适应美国并同时面对罗马化始终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

美国早期的天主教大多来自爱尔兰、波兰、意大利和德国，以劳动大众为主，属于穷人的教会，并长期受到歧视。为了改善境遇，也为了保持教会的特点，他们一方面投入地方政治，一方面积极办教育，开设了许多教会学校。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的景况逐渐改变，不仅歧视消失，融入主流，并且成为美国最大的教会。黑人以前很少入天主教，70年代后人数增加，现有130万左右。近期天主教来源主要是拉美移民，现在他们已占美国天主教徒的三分之一，并且使天主教再度出现贫困化，教会内部也存在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文化冲突，90年代后天主教中保守势力有所发展。美国天主教现有教堂2万个，教徒5800万，占美国人口四分之一强。


犹太教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他们信奉惟一真神雅赫维（基督教称之为耶和华），视犹太民族为真神的特选子民。犹太教的经典是旧约和塔木德，教义教规由摩西传授。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不同在于犹太教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不承认人能通过耶稣得救，也不承认原罪。他们认为上帝是纯精神的，不能接受上帝的有形。犹太教实行割礼，安息日是星期六，神职人员称为拉比。犹太教也不传教。

美国最早的犹太教会堂建于1692年，早期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中北欧，19世纪初有不少德国犹太人来，世纪之交时从东欧和俄国迁入大批犹太移民，二次大战时又有许多欧洲犹太难民入境。现在美国有犹太教徒430万，一般属社会的中上层，收入和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思想开放宽容，关心社会，属于自由派。

美国犹太教分为三派：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正统派固守传统的教义和礼仪，坚信圣经旧约是上帝意志的显现，祈祷时使用希伯来语，男女分开，严格遵守一切律法和习俗，仍在盼望弥塞亚的降临。正统派约100万，占犹太人口的17%，大多为东欧移民，与美国文化较为隔离。改革派大多为早期的中欧移民后裔，美国化程度高，拒绝犹太教中不适应现代文明的部分，信仰趋于理性化和科学化。礼拜时用英语，男女混坐，还有女拉比，并与非犹太教徒通婚。改革派是犹太教中的自由派，约120万，占犹太人口中的20%。保守派是在1880年代从自由派中分裂出去的，属温和派，比较接近自由派的观点和做法，尤其是其中左翼重建主义派。不同在于保留更多基本的犹太信仰和传统。保守派大多为中产阶级，是犹太教中的大多数，现有信徒156万，占犹太人口27%。


东正教


1054年基督教东西派教会分裂后，东派教会自称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东正教没有教皇，牧首最高，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称为“普世牧首”，是名誉上的首席牧首。东正教也信奉三位一体，但与天主教不同的是认为圣灵只出自圣父而不出自圣子。东正教在礼仪上也比天主教更为烦琐复杂，崇拜圣像圣物，重视隐修而不提倡参与社会政治。

俄国人最早在阿拉斯加建东正教堂，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后，东正教沿着西海岸向南发展，20世纪初又进入纽约。十月革命后，美国的东正教脱离苏联独立，于1924年建立自己的组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次希腊移民潮后，俄国东正教在美国的首要地位被希腊东正教取代。

东正教现为美国第四大教，信徒约440万，分成20多个教会。除了俄裔和希腊裔信徒外，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乌克兰、叙利亚、罗马尼亚等地的移民及其后裔。


其他宗教


美国是一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再加上宗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缘故，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和准宗教组织数以千计，公认的较大的宗教派别就有三百多个。除犹太—基督教传统外，主要还有各类新兴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印第安人宗教。

新兴宗教中有一类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常与巫师、星相等有关，还有自称能与死者灵魂相通的通灵派。另一类是与科技有关，将现代科学的概念与宗教信仰和精神治疗等相结合。新兴宗教中颇有一些异端邪说，有伪科学伪宗教的味道，某些邪教的教主享有绝对权威，如以九百多人集体自杀震惊世界的人民圣殿教。

伊斯兰教由于其信仰和教规都很难为美国人接受，所以不容易进入主流。美国穆斯林人数少，以前主要是在19—20世纪之交时从阿拉伯、印度和巴基斯坦来的移民，他们基本上聚居在大城市中，形成独立的社区，保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美国社会比较隔绝。后来伊朗革命后又来了一批移民，他们的层次较高。穆斯林建造的大大小小许多清真寺不仅是他们宗教礼拜之地，也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中心。

伊斯兰教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美国的一批黑人。最早的黑奴中就有穆斯林，到了20世纪30年代，黑人法尔德宣称白人都是魔鬼，提倡黑人自我隔离，他自称救世主，在底特律建立第一清真寺，成立黑色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民族”，自成一体，拒绝与白人政府合作。他的继承人伊里亚·穆罕默德在芝加哥创建第二清真寺，到50年代发展很快，60年代更是名声大震，并产生了马尔科姆·艾克斯这样的著名黑人领袖。70年代中伊里亚死后，其子改变纲领，不再实行自我隔离，而是朝正统穆斯林方向发展，后来组织改名为“美国穆斯林传教团”，加入穆斯林世界联盟，现有成员10万。

佛教主要由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传入，其中日本佛教的影响最大。佛教虽然并不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排斥，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本民族的人民。中国佛教在19世纪中就由华工带到加州，现在主要分布在各地唐人街和华人聚居之处。藏传佛教在美国比较受到注意。日本佛教先传入夏威夷，再传入加州，其中大乘佛教日莲正宗是美国第一大佛教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初会众达到20万。佛教禅宗在美国比较有名，白人参与比较多，有不少美国化的禅堂和坐禅中心，这大概与垮掉派的宣扬有关。

印度教亦称“新婆罗门教”，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超验主义者便对印度教及其经典《吠陀》发生兴趣。20世纪中后期，上百万印度移民到美国，印度教也发展起来。印度教中最为美国人所熟知的是瑜伽，一种通过静坐、修定、调节呼吸等达到“梵我同一”的修行方法，至少对放松神经大有好处。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一阵瑜伽热、禅定热，现在也仍很热门，像超验修定学会这样的组织能拥有会员60万。

印第安人的宗教主要是表达对大自然的崇拜，他们认为万物有灵，世俗和灵界合一。他们的图腾崇拜对象常常是赐给他们食物的动植物，他们在狩猎前后要举行隆重仪式，进行祭奠，穿戴模拟动物的面具和服饰跳神舞或太阳舞。他们也相信灵魂能出窍、能外游，精灵鬼魂能附体，生病时要请能与神灵沟通的萨满来驱鬼治病。


第十章 主要哲学与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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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爱默生

一、超验主义


超验主义运动的兴起


1830年代，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尤其是波士顿一带，兴起了一场被称为超验主义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它直接涉及的只是极少数文化精英，但它对美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开拓奠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美国最早的一场青年文化运动。

这场运动首先是在宗教领域发起的，矛头所指是当时波士顿地区的宗教权威——唯一神教。唯一神教亦称一位论，信仰上帝一位而非三位一体，它本身就是对正统清教进行改革后的结果。从殖民时期开始，清教思想统治新英格兰长达两百年之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不能不日显落伍，清教内部也逐渐分化成自由派、保守派和温和派。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派的壮大终于演变成一次重大的神学改革。他们另立门户，改称唯一神教，全面否定正统加尔文教的原罪论、预定论和上帝选民论，重新调整上帝与人的关系，强调上帝的仁慈，充分肯定人的理性和尊严。1825年美国唯一神教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内产生了最自由化的一派。

但唯一神教的自由化并不彻底，它仍然维护神迹启示，还保留宗教的形式。然而作为一种宗教来说，它又过于理性，难以满足普通人的宗教情感。唯一神教内部的年轻人对此尤为敏感，他们感到它冷漠呆板，毫无生气，对灵魂不是激发，而是压抑。爱默生这样描绘宗教生活：“他们读了戒律，读了排除一切、重如泰山的职责；一种义务，一种悲伤，层峦叠嶂般地压在他们身上，生活变得阴森森的，没有一丝欢乐，成了一段天路历程，一种缓刑，后面被亚当的堕落和诅咒的可悲的历史包围着。前面有世界末日，炼狱的刑罚之火，目睹耳闻的人为之心寒。”
 
[1]

 在欧洲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他们奋起摆脱精神羁绊，将自己与师长辈的矛盾视为新与旧的矛盾，渴望着破旧立新，改变观念，创造新时代。

他们从当时欧洲的新文化中汲取养料。“超验”本是康德的概念，美国的超验主义者接受了这一概念，相信人的直觉具有超越经验的认知能力，甚至不必依赖逻辑推理，可以完全凭本能感觉，例如人对神圣、对道德、对不朽所具有的直觉。除康德等德国哲学家外，他们最熟悉和推崇的是法国的折中主义哲学家维克多·库辛，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泰斗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卡莱尔，德国的大文豪歌德和席勒。他们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了解也主要通过库辛、柯尔律治和卡莱尔。美国唯一神教内部也有他们的先驱，如威廉·埃·钱宁。他曾勇敢地宣称，如果他的理性与《圣经》有冲突，他宁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这正是保守派所竭力反对的。超验主义者新型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后果，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的一系列科学发现使一些宗教教条显得无异于迷信，人们对《圣经》也开始用历史的眼光重新考察。

起初，这批生气盎然、思想独立的年轻人还能在唯一神教的刊物《基督教审察》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很快他们便被视为异端，不得不自成一体。1836年，在哈佛大学成立200年之际，乔·里普利、弗·亨·赫奇、拉·华·爱默生、詹·弗·克拉克、奥·布朗森、阿·布·奥尔科特等在里普利家中聚会，发起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活动。由于地点在波士顿附近的康考德，他们也被称为康考德派。后来经常参与的核心人物还有亨利·梭罗、西·帕克、克·皮·克兰奇、威·亨·钱宁等。最能显示他们现代性的是这个俱乐部向妇女开放，并拥有三位杰出的女性：玛·富勒、索·里普利和伊·皮博迪。

也正是在这一年，爱默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论自然》。他热情洋溢地呼唤着美国精神的觉醒，说出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共同心声：“为什么我们不该同样地保持一种与宇宙的原始联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种并非传统的、而是有关洞察力的诗歌与哲学，拥有并非他们的历史、而是对我们富有启示的宗教呢？……既然人类受到大自然的如此厚爱，并且即将进入全盛的阶段，那么我们为何要在历史的枯骨堆里胡乱摸索，或者偏要把活人推进满是褪色长袍的假面舞会呢？今天的太阳依然光照人间……世上发现了新的土地、新人与新思想。让我们来呼唤我们自己的著作、法律和崇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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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者中的男性大多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哈佛神学院，其中不少还当过唯一神教的牧师，并且后来又辞去神职。爱默生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他生于1803年，父亲是波士顿最有名的第一教堂的牧师，从小受的是唯一神教的教育。他14岁进入哈佛大学，18岁毕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到哈佛神学院学习。1826年他开始作为唯一神教的牧师布道，1829年被正式聘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1832年，他要求改革圣餐仪式，遭拒绝后辞去牧师职务，从此以演讲为生，成为超验主义运动的旗手。正是这些类似的背景和经历、共同的思想和追求将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吸引到了一起。他们经常聚会，交流思想，并于1840年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日晷》，发表文章，宣传主张，翻译介绍外国的经典和新思想。俱乐部的活动持续了约有10年之久，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新英格兰文艺复兴运动，终于使超验主义从异端发展为主流，成为真正的美国思想。经过年代的洗刷，当年运动的群体渐渐淡出，留下爱默生、梭罗等个别人物作为这股曾经激荡的思潮的优秀代表。


宗教上的自由派


超验主义者对宗教的理解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基督教，他们不仅否定原罪论、预定论和上帝选民论等正统加尔文教的严厉教义，同时也否定唯一神教所维护的传统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

首先，他们认为宗教是精神的，是人的道德情绪的升华。宗教应该是激发人的灵魂而不是窒息人的灵魂，因而一切僵固消极的形式和教义都应被抛弃。在传统新英格兰的宗教社会中，人以上帝为中心，今世为来世作准备。超验主义者将它换成以人为中心，生活在今世。他们反对因循守旧，提出以个人的活的灵魂为尺度来重新衡量一切事物。在新英格兰社会从宗教向世俗转化之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由神学向人文主义的转变。

既然道德成了宗教的基础，那么超验主义者对上帝、耶稣、圣经、教会等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也就全都随之改变了。他们反对界定上帝，尤其反对将上帝人格化，他们认为将神灵客观化等于偶像崇拜。他们将上帝视为纯粹精神，称之为原始真理、终极真理、生命、良心、人类本质等，目的都是服务于人类，帮助人类超越自身。他们否认神迹启示，说是如果上帝确实创造奇迹，那这奇迹就是人。超验主义者还将上帝从外在变为内在，上帝不再从天上俯视人监督人，而是就在人的心中。每个人都应该独自面对上帝，直接和上帝交流，不需要包括教会、牧师在内的任何中介。他们也反对向耶稣顶礼膜拜，认为是迷信。在他们看来，基督是人，他的伟大就在于道德高尚，为人服务。他们认为圣经必须从它产生时的精神去理解，而不能把它当成死教条。他们尤其不同意将圣经视为启示的终结，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通过大自然，通过生活，永远在向人类作启示。爱默生在对神学院毕业生的演讲中说：“上帝不仅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他不仅过去说话，现在也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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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主张将大自然和生活本身看作永恒的圣经。

对于基督教会，超验主义者认为它已经被形式主义者所篡夺。他们将基督教分为传统的（或历史的）基督教和精神的基督教，反对传统的，提倡精神的，认为传统基督教由于过分讲究形式，已经不再是活的精神了。其实，超验主义者对宗教起源的认识决定了他们从根本上就反对教会和宗教。在他们看来，宗教是由先哲们在精神净化、灵感激发的某些伟大时刻所创造的，这种精神本身是无法传递的。人们设立宗教就是试图通过教义和仪式来传递这种精神，但精神一旦转变为固定的形式，便违背了精神本身。每次宗教改革和新宗教新教派的出现都是希望用新的宗教来替代旧的，都注定要失败的。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攻击整个教会，谴责其精神死亡，反对一切宗教形式与教义，拒绝一切死的观念对活人灵魂的权威，最后他们不能不与机构化的宗教彻底决裂。

终于，超验主义者将宗教完全变成纯精神的、个人的和伦理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的灵魂对道德情操的追求，因此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的宗教观走到了这一步，和无神论也已相去不远。难怪唯一神教的权威们大发雷霆，指责他们亵渎背叛了基督教，是“叛教的最新形式”，是无神论者。而超验主义者自己也觉得不再适合留在教会中，因此大多辞去神职，脱离了与教会的关系。


哲学上的唯心主义


爱默生曾经明确声称，超验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在1842年的表现形式。超验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以经验为基础，唯心主义则注重意识，强调思想意志的力量，强调灵感、奇迹以及个人文化。他们将一切都当作精神事物来看待，思想是他们惟一的真实。他们认为精神是本质，物质乃现象。宇宙灵魂创造一切，是精神创造物质世界，而不是相反。世界是信仰的产物，永远只是一种表象。

超验主义者反对洛克关于一切知识都是来自感官经验的感觉论和经验主义，他们接受德国时兴的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的超验主义唯心主义。康德认为，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并非来自经验，而是来自心灵本身的直觉组成部分，经验正是必须经过它们才能被人获得，康德称之为“超验的形式”。所以超验的思想属于直觉性的思想，超验主义即意味着给予直觉以压倒经验的权威，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直觉哲学。超验主义者追求超越经验世界，追求顿悟式的认知过程所带来的宗教情绪。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谈到他在黎明前穿越空旷广场时的感受说；“我经历了极度的喜悦。我高兴到了恐惧的边缘。……此刻的我变成了一只透明的眼球。我不复存在，却又洞悉一切。世上的生命潮流围绕着我穿越而过，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或一小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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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验主义者颂扬自然是因为自然能给予心灵这样超然的启迪。

超验主义者追溯历史，认为基督教代表精神，否定物质。教会试图消灭物质，但没有成功。宗教改革则代表物质，又返回到古典，唯一神教也属于唯物主义一派，所以唯一神教虽然肯定了人的人性，却丢弃了人的神性。不过人类终究天生具有哲学思考的倾向，不会满足于物质，于是便以怀疑主义、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三种方式来发展。超验主义者认为，唯心主义以一种最为迎合心灵的观念显示了世界，所以会在欧洲兴盛起来。

爱默生关于“超灵”的概念也许最能代表超验主义的宇宙观。爱默生将宇宙视为统一体，物质世界源于同一种精神。超灵就是统辖宇宙的唯一心灵，唯一意志。万物从超灵中产生，被超灵所包含，并通过超灵合而为一。“灵”指的是世界的精神本质，爱默生将灵魂视为宇宙、世界和人的本质，认为精神是造物主。“超”表达的是灵魂的超验性，灵魂高于物质，高于感官，高于经验。世界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是灵魂的镜子。不是人拥有灵魂，而是灵魂拥有人。每个人都只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这“超灵”弥漫渗透于整个宇宙，它就是宇宙的“大我”，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我”，“小我”通过超灵与“大我”相通，同时也就能够彼此相通。圣灵就这样注入人们的心中，人因此也就具有了神性。

超验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唯心主义有多种原因，主要当然取决于他们在宗教背景下形成的世界观。其次与他们的解放思想有关，他们希望超越一切物质和时空的限制，从精神上获得彻底解放，所以强调精神。三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当时盛行的物质主义感到不满，所以着意将精神放在首位。


文学上的浪漫主义


超验主义者给予文学艺术极其崇高的地位，这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爱默生说，他们要以大自然、文学和伟人生平来代替宗教对人的意义。由于他们的努力，新英格兰掀起了文艺复兴，迎来了美国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产生了美国首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家。

超验主义者大都爱好文学，博览群书。他们不仅阅读传播欧洲文学，还翻译介绍亚洲的经典和文学，如印度的《摩奴法典》和《吠陀》、中国的《四书》、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神谕》等，它们在美国都是首次介绍。超验主义者的世界性使他们成为美国最早关注和研究东方的学者。

当然，超验主义者最欣赏的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等。他们自己也几乎人人写诗，或写文学批评。他们对诗人的高度评价是由他们对于宇宙灵魂的理解所决定的，爱默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容了诗人是如何写诗的：“……敞开他人间的大门，让天国的潮水涌进他的心田，并在他周身循环，到那时，他就被卷入了宇宙的生命，他的言语就是惊雷，他的思想就是法则，他的话就像动植物一样可以普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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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所说的诗人并不是会写诗或精通音律的人，而是一个拥有全新经验的思想着的人。根据超灵的理论，每个人的灵魂都与宇宙灵魂相通，所以每个人都具有直觉的领悟力，都是潜在的诗人，但惟独诗人将这些潜在能力发挥出来了。所以别人是局部的人，而诗人则代表了完整的人，是超越局限的人，是“解救万物的诸神”。

爱默生对惠特曼的支持很能说明超验主义的文学倾向。惠特曼创作了浪漫主义诗篇《草叶集》，狂放不羁地歌颂自然和自我，受到当时文人雅士的批评。但爱默生却为之欣喜，认为他所呼唤的文学终于诞生了。他在1855年写信给惠特曼说，“我发现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我十分赞赏你那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我极为喜欢它。我发现一些无与伦比的东西写得无与伦比的妙，它们真是恰到好处。我看到了那种描述上的勇气，它是那样地使我们愉快，并且是只有巨大的洞察力才能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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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者对自然的态度是浪漫主义的，在他们眼中，自然是“活”的，“万物都在忙着写它们的历史。……空气里充满了声音；天空中到处是象征；遍地都是备忘录和签名；每一个物体浑身都是暗示，在向理解力高超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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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自然合一也就是和宇宙灵魂合一。超验主义者强调主观，这也是浪漫主义的特点，因为他们要做人类的眼睛，要做观察者。超验主义者的文风通常也是浪漫主义的，他们情绪激昂，突出人性，连思想也是感情饱满的。他们的文章宏伟，优美，语言形象，富于激情，经常使用象征手法。超验主义者的著作甚丰，几乎人人都记日记，发表评论、散文、诗歌等。至今人们常读的除了爱默生的散文外，还有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富勒的《19世纪妇女》等。


社会上的改革派


超验主义者反权威反传统的思想方式决定了他们成为社会的改革派。他们赞成“天性反对因袭”的说法，要以活的灵魂来重新衡量一切，无论是书本教条，还是习俗惯例。当他们是牧师时，他们反对教会的传统，提倡改革宗教。当他们到社会中，他们是天生的民主派，信仰人类的平等，站在民众的一边。他们天生乐观，相信人类有自我完善的能力，相信进步是灵魂的法则，相信社会只有不断更新，才能免于停滞。他们是一群倡导自立、改造社会、追求完美、献身理想的人。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正处于改革的时代，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各项改革运动，诸如教育改革、监狱改革、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禁酒运动、废奴运动、争取工人权利、缩小贫富差距、提倡机会均等。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素质、促使人类平等的最好途径。奥尔科特积极开办学校，改革课程，增加教育的实用部分。爱默生、梭罗等也都当过教师。

1841年，由里普利夫妇带头，超验主义俱乐部在波士顿附近兴办了“布鲁克农业与教育农场”来实践他们的理论。成员过集体生活，一边从事体力劳动，一边从事脑力活动。里普利阅读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于是在1843年又将农场进一步改革成一个傅立叶式的组织。可是农场的经济遇到很大的困难，再加上一场火灾，不得不在1847年就此结束。农场的实验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一开始爱默生就拒绝参加。小说家霍桑在那里呆了不久便由于忍受不了单调的农业劳动而离去。

超验主义者关心政治，但基本上不直接涉足政坛。他们反对奴隶制态度坚决，当追缉逃奴令发布后，他们不仅公开表示强烈愤慨，还掩护帮助奴隶逃走。当美墨战争爆发后，他们谴责政府的侵略行为，梭罗写下了提倡消极抵抗的名篇《论公民的不服从》，号召人们起来反抗。他自己以身作则，以拒绝纳税表示抗议。当约翰·布朗向南方发动武装进攻失败后被捕，他们公开向他致敬。

布朗森在政治观点上也许走得最远。他也研究傅立叶、圣西门的学说，并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美国的国情，认为美国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商人和工人之间。他坚决支持民主党，想通过它来帮助劳动阶级取得胜利。为此，他于1840年发表了《劳动阶级》一文，结果反遭民主党的抛弃。失望之余，他抛弃了超验主义，随后又抛弃了民主，最后在1844年成为天主教徒，并在政治上跟随维护奴隶制的卡尔霍恩去了。布朗森的经历在超验主义者中并无代表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理想主义者的脆弱一面。

二、个人主义


尊重个人的清教思想


个人主义可以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它根植于美国最早的意识形态——清教思想之中。在经历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演变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早期基督教具有反特权的思想，信奉人不论世俗地位高低，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罪人，因而得到贫民奴隶的拥护。而人的平等，即便是抽象意义上的平等概念，也是导致个人主义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宗教改革打击了制度化的基督教，进一步解放了个人，清教作为宗教改革的直接产物，理所当然地继承了改革的这一成就。改革对个人的解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信徒个人从罗马教廷森严的组织控制下解放出来，使教会成为信徒的自由联盟，使拯救成为个人的精神追求，不再需要依赖于教会。二是将信徒个人从罗马教会严密的思想控制下解放出来，肯定了个人的良心和判断，让信徒自己确定信仰，使个人的灵魂获得更多的自由与独立。原先只能由教会和教士解释的《圣经》，现在对所有信徒开放了，新教徒个人可以自由阅读上帝的旨意，作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于是他们宁可听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那个庞大的宗教机构。

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反权威的传统。他们的公理会教会依据的是自治原则，他们对人类堕落的信念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限制，他们关于职业是上帝呼唤的理解有助于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增进了平等的观念。尽管他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却始终能尊重个人的良心和理智，因为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在否定了罗马教会的权威之后，个人已经和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清教徒严格的自律自省更是强化了他们关于个人的意识，这一切都为殖民地人民日后接受世俗的个人主义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杰斐逊个人主义


北美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奠定了美国人处世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维护个人权利、强调机会均等，这显然是在当时充足的发展机会与薄弱的政府权力双重作用下养成的性格。这性格一旦养成，便决定了美国立国的方向。在建国时期，杰斐逊在政治上代表了这一带有强烈个人主义特征的思潮，他相信人民自治自理的能力，将人的平等权利和每个个人的幸福视为政府的惟一合法目标。

杰斐逊一生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具体地说就是宗教的自由与政治的民主，这两条在18世纪下半叶都还不是不言自喻的真理，杰斐逊为此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正是他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弗吉尼亚宗教自由令》和《独立宣言》是杰斐逊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前者体现的是公民绝对的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人或政府不得加以干预。宗教自由的本质亦即每个人的良心和思想的自由权，所以出于同样的信念，杰斐逊坚决捍卫表达自由，反对对思想的任何压制。他曾经说过，“我们的政府的基础在于民意，首要目标便是维持那权利。倘若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呢，还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8]



《独立宣言》已经成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则，杰斐逊首先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肯定了人与人的平等，确认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从这点出发，他阐明了关于政府的理论。他一贯认为，人类正是为了保障这些个人权利，才组成政府。通过宪法这一根本契约，个人将自己自然权利中的一部分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对他所保留的其余权利的保护。治理者的合法性在于被治者的同意，当治者违反了根本契约，侵犯了被治者的利益，后者就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将其推翻，另立政府，这就是革命的权利。杰斐逊一向主张有限政府，认为一个权力无边的政府是政治上最大的恶。公民的有些权利如思想权、表达权等，从来就没有必要交给政府。他坚决主张在《宪法》中增加《权利法案》，明文规定公民的这些权利不受政府干涉。可以说，美国的民主体制直到杰斐逊执政才正式稳定下来，是杰斐逊往《宪法》中灌注了《独立宣言》的精神，这两个文件中对公民权利的肯定成为美国个人主义在法律上的依据。

在美国第一次党争中，杰斐逊领导民主共和党与强调中央权力的联邦党相对抗，主张人民的政府，将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这一点看得高于政府的权威与活力。杰斐逊的精神和政治原则后来又激发了共和党的诞生，在围绕奴隶制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和党重申人类自由平等这一“不言自喻”的真理。林肯宣称，杰斐逊的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定义和箴言，而他本人的所有政治感情无不来自《独立宣言》。


发展个人和要求平等的边疆个人主义


美国的个人主义主要来自两大分支，一是新英格兰清教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二是边疆拓荒状态下发展的个人主义。杰斐逊的个人主义从理论上说深受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也已经带有边疆个人主义的一些特点，希望个人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在寻求自我发展的时候，尽可能少地受到来自外界、包括政府的干预，这是典型的自耕农的思想。杰斐逊坚决反对社会的贵族化，但是提倡德才兼备的天然贵族。为此，他重视教育，因为他深信只有人民自己掌握自由，自由才有保障，而一个民族是不可能无知而自由的。

最能代表边疆个人主义这一美国本土思潮的人物是杰克逊。在美国不断西扩的边疆地区，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原始的状态。来自东部或欧洲的移民以他们一贯熟知的竞争精神，充分利用西部广袤的自由土地去发展自己。这是一个与东海岸完全不同的社会，这里没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甚至不存在政府。拓荒者披荆斩棘，搭建自己的圆木小屋，自谋生路，自给自足。他们在艰苦劳作的同时，也享受着蛮荒中的自由，摆脱了历史与传统的重负。欧洲的制度与思想对他们影响甚微，他们只根据自己的良心、常识和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对于权威和特权，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和不信任，他们不想受任何限制，也不愿有强大的政府。他们对东部的既存秩序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东部已经变得像他们不喜欢的欧洲了。他们除了有强烈的成功欲望外，还要求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因为机会俯拾皆是，平等地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是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尊崇有能力的白手起家的英雄——他也许没有高雅的绅士风度和学识，却有着倔强的实现个人愿望的意志和尊重他人平等的态度。杰克逊正符合了他们的英雄标准，他代表了拓疆者和自耕农的个人主义。

杰克逊的当选标志着美国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部已经强大到足以执掌全国政权，标志着训练有素的东部政治家垄断总统职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杰克逊将大众意志和大众权力带进了美国政治，他的时代是普通民众开始向名门望族挑战的时代。这时期的个人主义要求充分发挥普通个人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强调平等的追求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权利。这一方面使美国民主从天然贵族走向平民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公共精神的缺乏和政治党派分肥制的产生。这些人认为担任公职是行使自然权利的机会，也属天赋之权，而不是某些人的特权，理应轮流坐庄，无须经过专门训练。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个人主义


正当杰克逊执政的1830年代，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访问了这个新兴的国家，他感兴趣的问题是民主制度如何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成功运作。在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后，他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一经典之作。

个人主义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名词，而且在托克维尔心目中基本上是贬义的。但托克维尔一眼就看到了个人主义的本质，他说：“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
 
[9]

 随着封建等级制的逐步瓦解，随着人们身份的日趋平等：“大量的个人便出现了……这些人无所负于人，也可以说无所求于人。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认为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操于自己手里。”
 
[10]

 与欧洲相比，美国社会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美国人“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
 
[11]

 美国聚集着大量的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个人”，所以也就难怪个人主义能符合美国的民情了。

托克维尔注意到，个人主义能在美国盛行，与美国人对个人主义中的“自利”达成共识有关。在欧洲，人们耻谈个人利益，“每天装出一副非常具有献身精神的样子，其实他们心中早已没有这种念头”。
 
[12]

 然而“在美国，人们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
 
[13]

 美国人认为，“牺牲精神对于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都是同样必要的”，
 
[14]

 这就是所谓“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这原则并非美国人的独创，但只有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它。这条原则的本质是以个人的利益来对抗个人本身，使一个人明白为他人服务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原则无限高尚，只靠它是不足以培养德高之人的。但是在个人利益已经成为主要动力的当代，“盲目的献身和本能地为善”已经成为过去，“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在现有一切哲学中便最能符合当代人的需要，“它可使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它虽然不是直接让人依靠意志去修德，但能让人比较容易地依靠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
 
[15]



托克维尔还发现，为了克服个人主义可能带来的分散、孤立、自私等弊病，美国人采取的对策是广泛的自由结社。美国人为了办成一件事，习惯于联合共同利益的人集体行动，这就使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美国人又走到了一起。这首先是由于立法者在制定法规时，考虑到“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时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
 
[16]

 联邦制从地方到州实行各级自治，“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
 
[17]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个人主义


到了爱默生，个人主义在美国的社会实践终于迎来了一个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

对个人主义产生的根源，爱默生和托克维尔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他说：“这时期的特点看来是思想的自我觉醒，人变得富于反思和心智发达，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祖辈们都是在这样的信念下行动的：社会的辉煌繁荣是所有人的至福，故而一贯为国家牺牲公民。现代思维则相信，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是为了保护和教育每一个人。在革命和民族运动中已经粗略表现出来的这一观念，到了哲学家的思想中便变得更为精确了，那就是：个人即世界。”
 
[18]



爱默生从超验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个人主义，使个人主义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首先，他的“超灵”概念强调宇宙的大我和个人的小我彼此相通，个人的小我因此能超越经验世界，具有宇宙的神圣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每个个人都构成一个小宇宙，包含着人类的共性。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上帝的存在，因此，自信并不是骄傲的表现，而是虔诚的表现，是服从内心上帝的旨意。

其次，爱默生提倡人的精神性，认为精神和灵魂才是人的本质。他说：“我们一点一点地看世界，如看见太阳、月亮、动物、树木；然而，这一切都是整体中触目的部分，整体却是灵魂。”
 
[19]

 对人来说也是一样，“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这是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每个人自身都包含有这颗心灵，尽管多数人的心灵受到了滞塞，有些人的心灵还没有诞生。”
 
[20]

 为此，他提倡思想的解放，将个人的活的灵魂视为重新衡量一切的标准，反对强加于精神的种种束缚，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对爱默生来说，个人主义还包含了对个性的尊重。他说：“人不是造得像盒子那样……千篇一律的，一样的向度，一样的能力；不是的，他们是经过令人惊讶的九个月才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性格和无限的可能性。”爱默生极力反对个人违背自己去迎合权势、迎合世俗，“谁要做个人，必须做一个不迎合者”。
 
[21]

 世界的多样性正体现在个人的多样性中，一个只会盲从模仿的人是无足轻重的。

爱默生对人性的肯定把人从加尔文教的原罪论和性恶论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了无限完善的可能性。然而，具有完善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已经完善，关键还在于每个个人自身的努力，于是“自立”成为爱默生个人主义的重要内容。他号召每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充分发展自身，自强不息。爱默生的“个人”决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劳动工具，而要实现作为人的更高的价值，做一个思想着的人，一个富于独创精神的人。爱默生自称，他的一生都是在宣扬同一个道理，那就是个人的无限性。只有有了这样自立自强、有尊严有责任心的公民，民主制度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


实用主义对个人与社会的平衡


19世纪末，当实用主义产生之时，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此时的美国，边疆已经封闭，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资本和生产都日趋集中，新大陆的自由机会已经今非昔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用主义者试图用新的思维来重新解释个人主义，他们在论述时将重点放在个人与社会的一致性上。

实用主义者看到了生产的社会化与个性及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他们认为，美国已经进入机器时代和群体时代，一方面是崇拜科技，将科技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另一方面是崇拜金钱，物质主义泛滥。机器文明的特征就是机械化、标准化、合理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趋同、合并和组织。这一切都导致对人的忽略，尤其是对个人的忽略，好像思想感情的一致也成为理想状态，不再需要发展每个人的个性和特殊性。传统的个人主义被严重歪曲，大机器大企业的文明造成了个人的失落与淹没，破坏了个人独立自由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困惑、无根、飘零之感。工业革命的结果使旧式个人主义徒存空壳，所以杜威说：“当务之急是构建一种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条件相符的新的个性。”
 
[22]



实用主义者并不否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也不否认个人的利益与发展，但他们更重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健康的平衡。他们强调人的社会本质，认为人是不可能离开社会的，离开一个社会只不过意味着进入另一个社会。个人与社会同样重要，不可偏废。真正的个体性只能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真正的社会也只能通过个人的独创活动而得到维持与发展。他们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倔强的个人主义”，但坚决维护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和独创性。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存在依赖于个人的活动，抹杀个人无异于摧毁社会。威廉·詹姆斯将此辩证关系归纳为：“没有个人的冲动，群体将停滞；没有群体的同情，那冲动将消失。”冲动是人的存在的表征，也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中心，冲动使社会免于僵化，但冲动本身即来自社会。杜威也说过：“要学会做一个人，个体就需要通过‘给予—接受’这样的交流过程来成为一个具有个人特色的社会成员。这意思是指：他理解并乐于接受社会的信念、要求和方法；同时，他又能为社会注入新的、有机的活力，丰富人类的财富和价值。不过，这一过程是没有终点的，他必须反复参与这一过程。”
 
[23]



实用主义关于“自我”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理论就是这种平衡的基础。实用主义者认为，“自我”的源泉和基础是社会性的，“自我”只能存在于与其他自我的关系之中。当个体受到同一群体中其他个体刺激时，便产生许多冲动，个体行为就是这些冲动的产物。个体行为间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了持续不断的社会过程，“自我”和“心灵”正产生于这个过程中。个体在发展其行为时需要不断地以其他个体自居，以便反思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反应，从而随时修正自己的行为。所以，拥有自我意味着拥有把自己当作自己对象的特殊的能力，是将个人与他人的外在交流转化为以他人自居的内在交流。一个人在这样以“普遍化的他人”自居时，也就接受了社会的共同标准，任何自我也因此同时包含了个体角度和社会角度。

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我后，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成员，是众多行为者中的一个，自己的行动不过是社会调整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个体、他人与环境三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的。个人一方面消极地接受“普遍化的他人”——即社会的共同标准，但同时也能积极地富于创造性地对其作出反应。个人所具有的新角度与社会的角度进行相互调整的过程，便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机制。社会与个人并非对立，社会也不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简单聚合体，而是由个人和“普遍化的他人”这两者之间的调整机制构成，个人与社会的多元角度同时丰富了个人与社会。伟人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就是因为他们在社会变革时能萌发出创造性的新角度，引进新颖的调整机制，重新铸造社会，但他们本身又是社会造就的。

实用主义者强调个人与社会的融合，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他们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以社会控制来纠正放任的自由主义，从而为美国的国家干预政策作了理论铺垫。杜威在抨击僵硬的个人主义时说，它“是用被现有经济法律制度所发展起来的不平等的情况来说明个人的自由的。因此，它几乎是绝对地强调那些有力量获取金钱与物质的个人天然能力。……夸大少数人的经济自由而牺牲多数人的全面自由……”
 
[24]

 他因此提出：“社会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包括公民自由）所必需的。”
 
[25]

 说到底，自由精神的最终目的是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把个人的潜力释放出来。实用主义者尝试着将现代科学思维这一有用的工具应用于人文，解放人的精神，更加充分地发挥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思维，为他人与社会作贡献。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使个人主义克服了一些消极部分，获得了新的社会内容。

三、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的西方，是在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英国大宪章、1688年光荣革命等限制王权的实践是自由主义的先声，但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在后来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上产生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也是一种有关全部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运动。自由主义的主要奠基者包括欧洲的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康德、边沁、穆勒，以及美国的杰斐逊、麦迪逊等人。自由主义被认为主要是英美的传统，美国尤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思想得到最大贯彻的国家。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密切相联的，它关注的中心是个人最大可能的自由和权利。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与理性对个人来说最重要，自由是最高价值，个人自由就是不屈从外加的任意强制。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相信天赋人权，个人自主，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把国家职能局限于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在经济上，古典自由主义也被称为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因为自由主义者将生产率看作繁荣的关键，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只有企业的自由竞争和彻底的自由贸易才能促成最低成本的产品，提高生产率，丰富全人类的物质生活。他们相信，只要保证普遍公正和个人自由，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比有意安排的更好，每个人追逐私利的结果最终将有益于全社会。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道德评判标准的功利主义。

自由主义视个人自由为最终价值，尤其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在他们看来，自由思想与自由市场是不可分的。政治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保障，经济自由又是政治自由的保障，而私有财产则是经济自由的保障，因此，自由主义者十分看重财产权，反对财产的公有制。自由主义也反对特权和不平等，因为由此引发的反抗和社会的不安定是妨碍全社会利益的。战争要打破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破坏，并且各方为了避免经济受制于人，会被迫采取自给自足经济，有碍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战争和暴力的，但他们并不是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不反对反战的正义暴力。

美国在立国之时正处于18世纪的“理性时代”，立国者们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洛克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的思想。加之反对英王权的独立战争，美国人对强权统治的反抗更为激烈。《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都堪称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独立宣言》宣布了人的生而平等，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天赋之权，不可剥夺。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才建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当政府企图将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有权，也有义务推翻它，以建立新政府。基于这样的信念，《独立宣言》声明殖民地人民反对暴君，反对解散议会，反对取消宪章和废除法律，总之，反对没有人民参与的国家治理，宣布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合众国宪法》虽然被认为是有意遏制过度民主，但它的基本精神也无疑是自由主义的，制宪者们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不要让民主来威胁自由。制宪者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其理性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他们心目中，自由不是和民主相联系，而是和财产相联系，而当时的民主在他们看来已经有点过火了，他们相信美国需要一个能够行之有效的政府，他们也相信限制政府和限制多数专政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法律。宪法的自由主义精神首先体现在，这个根本契约是以人民的名义来签订的，表明了自治原则，人民是政府的基础，人民拿出自己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来换取政府的保护。因此宪法不由政府来制定和修改，而由专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来负责。制定宪法的目的是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以便树立正义、保障安宁、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自由幸福。

其次，宪法体现了对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宪法对政府的权力范围有明文规定，并使之相互制衡和监督。权利法案则明确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等权利，确定了政教分离的根本原则，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思想与信仰。《合众国宪法》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由此确立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不论以后如何变化，宪法中的这些基本原则都得到了历届政府和人民的尊重，美国人普遍将此引为自豪。

杰斐逊是美国建国初期自由主义的最好代表，他是《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和《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前者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在西方世界属于先驱，其中写道，思想自由是上帝所创，“无论是凭着人世间的刑罚或压迫，或用法律规定来加以限制，结果将只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杰斐逊倡导民主，主张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他维护人民的选举权，认为这是对时政弊端的一种温和而安全的矫正手段。他的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是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他任总统期间，反对重商主义，经济上采取自由放任。他尽量使政府的行为不越出宪法字面所限定的权限，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要求“政府明智而俭朴，除应防范人们相互伤害外，无需多加干涉，应任其自主各营其业并谋求改善，并且不应剥夺劳动者挣得的收入”。他反对以再分配的方式侵犯个人利益，认为政府干预是不公平的，违反了“保证人人自由辛勤劳动并享其后果”的基本原则。

从立国到将近19世纪末，美国得益于开放边疆的存在，经济上一直接近自由放任状态。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政府干预，例如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策和关税政策。在19世纪上半叶的杰克逊时期，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反对政治和经济特权，满足中下层对经济自由和平等的要求，继续放任发展的趋势。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表现为摧毁奴隶制，解放生产力，资本主义在全国获得胜利。工业革命提高生产率，经济飞速发展。在与南方奴隶制的殊死搏斗中，自我奋斗的平民代表林肯精练地将美国政府的性质归结为“民有、民治、民享”，进一步维护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到了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垄断。大企业开始威胁自由竞争的运作，威胁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从而威胁社会公正与安定，自由主义受到了它自身产物的威胁。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此危机作出的反应，这是一场反托拉斯、反垄断的怒潮。老罗斯福的“公平施政”和威尔逊的“新自由”都旨在反对大企业的非法合并、垄断市场和取消竞争，不让私人经济机器来控制国家政治，要让普通人仍然有竞争的机会和自由。但是直到胡佛总统，政府的干预始终是十分有限的。胡佛由于过分相信自由放任的自动平衡作用，面对大萧条不愿让联邦政府采取大规模的经济管制措施，终于由一位国际驰名的理财专家一落千丈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并作为美国经济上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后一位总统载入史册。


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亦称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它与古典自由主义在人权、自由、平等以及私有制等基本原则上并无分歧，不同在于更多地承认政府干预的意义。新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说：“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福利和平等看作自由的必然条件或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
 
[26]



现代自由主义始于罗斯福的新政，其目的是对付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由政府出面采取一系列经济干预主义的政策，平息危机，稳定人心，重塑信心。措施主要是整顿金融，组织救济，压缩农业，提高物价，成立各种管理局来协调经济，并由政府拨款，兴建公共设施，扩大就业。意义深远的行动还有建立失业保险及社会保障体系，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促进社会安定。另外通过累进制所得税等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从而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缩小两极分化。新政的目标是通过改良来复兴资本主义。罗斯福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后，自由就失去了意义，政府必须坚强得足以保卫人民利益，确保自由的存在。他还提出四大自由，其中除了传统的言论表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外，还增加了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进一步确认了政府的承诺，扩大了自由和社会福利的范围。

杜威是新自由主义在哲学界的重要代表，他在《自由主义的前途》一文中，阐述了自由主义的两个源头：一是人道主义和慈善主义的潮流，二是蒸汽应用到工业后对工商业的刺激。这两个潮流形成自由主义内部两个相互冲突的学派，即人道的自由主义与放任的自由主义。人道的自由主义为改善人的景况，不反对利用政府。放任的自由主义要求生产的自由，有只谋私利而不顾社会后果的倾向，有碍大多数人的自由。杜威认为，没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就无所谓自由，而放任的结果是许多人的安全感都被否定了。因而，他“毫不怀疑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的衰弱，主要由于其自己政策的结果。凡是不能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以基本的安全的任何制度，都不配称为拥护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有组织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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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说明新政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时说：“在美国，所谓自由主义即是用政府机关的力量去补救那些更不幸的阶级所遭受的祸害之概念。它是进步运动中的‘向前看’的观念；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罗斯福的新政之基础。”
 
[28]

 他明确指出新政的哲学是：“政府应时常出来干涉，促使富人和贫人，权利过多者和权利不足者的情况趋于平等。”他把胡佛所代表的观念称为假自由主义，“因为它使博大的观念和理想坚硬化与狭隘化了”，把在专制政府时产生的政府与个人相对立的自由观照搬到民主社会中来。杜威对新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的区别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自由主义应具有历史相对性的概念，相信个人和自由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早期的自由主义是绝对的，因而是“非历史”的，它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现在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实现社会改革。

如此，自由主义强调的重点便从致富的自由转移到社会的公正，从自由企业权转移到民权，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便由此转化为政府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美国的自由市场再不是无控制的了，而是在政府的指导和干预下进行，市场制本身从无序走向有序，美国也从此逐渐向福利国家演变。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方针，使美国的福利制度成为目前的形式。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设立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和财政部共同处理社会保险基金的行政管理工作，保证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和失业救济法的实施。肯尼迪和约翰逊领导了新自由主义的又一个行动时代，到60年代民权运动时，美国的现代自由主义达到其顶峰，政府权力的所及范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还提出了“伟大社会”这样全民福利的目标，要让社会的每个成员不论其种族性别阶层，有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联邦政府承担对处于失业、老年、疾病等弱势者的责任的组织工作。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自由主义理论一个新的里程碑，为福利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为西方民主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的辩护。罗尔斯将正义提到社会制度首要美德的高度，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使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也不能侵犯它。正义不允许为了使多数人享有较大的利益，就可以强迫少数人忍受牺牲和失去自由。由正义保证的各种权利，都不能用于政治交易，也不能因维护社会利益而受到损害。他认为正义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平等原则，即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结果应给每个人，尤其是受惠最少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而它们所附属的职务和岗位必须对所有人开放。社会正义的原则提供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它们又规定社会合作的各种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比例。罗尔斯还认定，正义原则只有在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才能推行。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的社会福利计划大幅度增加，受益者甚众。自由主义也变得品牌繁多，非常复杂，彼此冲突相当激烈。强调自由的称为自由自由主义，强调权利的称为权利自由主义。到了70年代，随着经济的衰退，民权运动和越战的渐趋平息，政治风向开始右转，保守主义逐渐占了上风，在美国持续了50年的新自由主义开始走下坡路。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从本质上讲是维护已有的传统，而美国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所以要明确区分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双方在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个人权利、有限政府、财产私有、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等方面并无异议，争论的往往是一些具体问题或把握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正如新保守主义社会学家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所言：“‘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几乎已不再坚持国家不应该在经济中起作用。而认真严肃的保守主义者……也很少相信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知识分子在对待下列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承认福利国家，承认权力分散的合理性，承认混合的经济制度和多元论的政治制度。在那样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可以包容在自由主义的大框架内，是其左右两翼。

第二，最早的保守主义与启蒙思想相对立，但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从自由主义中派生出来的，与自由主义并不一定对立。双方在演变过程中常常采纳对方的一些观点，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建国初的第一次党争中，联邦党人主张建立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不同情法国革命，比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保守，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共和自由主义。正由于在建国方略上的差距并非水火不容，所以杰斐逊上台后可以从容地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

又如新政开始后，罗斯福抛弃进步派的名称改用自由派，并给对方贴上保守派的标签，但当时的共和党并不接受保守主义的称号，直到60年代共和党的右翼代表戈德华特才公开自称保守派。反对新政的人后来也都承认社会变化了，政府要维持就业，扩大军备，负有指导经济的责任。70年代，新保守主义运动开始从60年代的自由主义中分裂出来。从忠于自由放任的原则来看，新保守主义更接近古典自由主义，他们是老式自由市场理论的信徒。为此，他们中一些人宁可自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在主张国家干预方面却更像传统的保守主义。可见两者的区别相当复杂，必须考虑其时代背景，才能明白称号下的具体内容。也有的是经济保守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结合，或其他不同的组合。

第三，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无法从出身或党派来区分。相对说来，出身上层的精英很容易是自由主义，而蓝领工人中持保守观点的反倒很多。较富裕阶级的政党辉格党和共和党比受下层支持的民主党更反对奴隶制。进步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来自东北部的名门望族，地方小镇上的中等阶级则相对保守。同时，各政党中也是既有保守派，又有自由派。共和党的诞生正是当时民主党和辉格党中自由派的联合，而现在共和党又成了保守主义占上风的党。共和党中有被称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保守主义者如尼克松，民主党中也有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如威尔逊。

1980年的里根当选总统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从新政开始50年来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弹。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更多干预、更多管理、更多福利不解决问题，他们针锋相对提出：限制政府干预，大幅度降低税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鼓励私人企业发展。他们提出政府干预的范围必须有限，政府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裁判者，必须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争的程度。他们反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要求政府更小些，干预更少些，给予企业更多自由，让自由市场自由运转，形成真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经济自由才是为政治自由创造条件。他们认为平等只是政治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不可能是经济和社会的平等、生活水平的平等。太多的福利是财富的再分配方式，忽视了自由，要求恢复传统的自力更生美德。面对民众的各种权利要求，他们提出“没有免费午餐”，谁来承担权利带来的义务？他们对文化激进主义很是反感，也反对自由主义那种软弱的道德相对主义，提倡恢复传统价值观念。针对自由主义强调权利，保守主义强调自由，要求维护个人自主权，使强制最小化。因而有评论说，自由主义的大政府有人情味而无效率，保守主义的大企业有事业心而无责任感。

当前美国两党中，民主党更接近新自由主义，代表中下层和弱势集团利益，要求政府干预，促进社会福利。共和党则更代表新保守主义，扬言要摧毁大政府，减少官僚，支持自由企业，维护传统。两党在竞选时都唱高调，但实际执政后，政策上的区别并不像说的那么大。毕竟时局变了，倒退到新政以前已经不可能，甚至要大改变也很难了。福利太多，势必会降低生产率，经济失去活力。但若太放纵企业，又会形成垄断，影响竞争机制，激化矛盾，也妨碍社会公正和稳定，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依据经济的状况在两者之间徘徊，趋向于一种折中主义：企业要保持活力，但也不能抛弃福利，也就是在保持双方都能接受的自由企业的原则时，再加上民主原则。麦迪逊早就说过，由于美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大分歧，就只好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了。比如堕胎问题已成为一触即发的政治问题，自由派支持“选择的权利”，保守派支持“生存的权利”，双方争吵到诉诸暴力的程度。自由派也支持同性恋权，保守派则反对。大批宗教信徒，特别是南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加入了保守派的行列。


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原义指的是对任何一种主义所持态度的彻底性，可见并不专指左派。美国是有激进主义传统的，最早移民普利茅斯的清教徒就是激进主义的。但现在说美国的激进主义，指的主要是左派——30年代的老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他们的特点是反对现存秩序。他们虽然有时声响很大，但在美国人口中却始终只占极少数，也只活跃于个别时期，而且从未在历届政府中占据过主导地位。

美国的激进主义在本质上也不是自由主义的真正对立物。传统的激进主义起源于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30年代的老左派曾经倾向社会主义，动员工人阶级作为主体反对代表大企业利益的现存秩序。但是当经济开始繁荣后，左翼运动很快就分化了，典型的美国劳工领袖是顺应企业主潮流的产物。新左派自称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老左派深表怀疑。新左派的基本出发点是个人，而非阶级。他们是从更激进的方面来批判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现存秩序，指责它压制个性，使人异化，他们要求的是摆脱奴役，夺取自身解放，获得更多的个人自由、个人自治和个人空间。

美国当代激进主义受到二战前后来美的许多欧洲学者的影响，尤其是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影响。马尔库塞、米尔斯、弗洛姆等人是新左派的精神领袖，他们从理想人性的角度抨击工业资本主义，认为当代工业社会由其技术基础的组织方式所决定，往往是极权主义的，形成一种新的全方位的控制形式，整个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人们必须与它一致，于是丧失了内在的向度。犹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说的：“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日益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时，那么独立思考、自治和政治反对权的批判性只能就逐渐被剥夺。”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只有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自由社会也就不再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还认为，由于经济发展和福利提高，工人比知识分子更容易满足于这个社会，被综合进现制度中，不再希望激进的变革，所以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主体。新的革命力量是知识分子、民权运动的各个集团、青年中的各个集团、特别是青年中的激进分子，包括嬉皮士。因此，60年代新左派中有大量中产阶级子女和大学生。马尔库塞在一次题为《暴力与激进的反对派问题》的讲演中指出，新左派运动的目标是反对现制度到处施加的压迫，它通过压抑性和破坏性的生产力，用越来越不合乎人道的方法，把一切事物降低到商品的地位，商品的买卖成为谋生的手段和生活的内容。它还反对这个制度的虚伪的道德和“价值”，反对在大城市以外地区使用恐怖手段。新左派进行对抗的形式一是改革大学课程，反对大学的政治化，建立“自由大学”、“批评大学”。二是举办政策讨论会、静坐、游行示威和性解放运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不介意用暴力来反抗他们认为是制度化了的暴力。

新左派对现存秩序和工业文明的指责表现出敏锐的批判力和高尚的情感冲动，但是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新秩序来取而代之。他们对自由的要求很高：经济自由是免于每天作生存斗争，政治自由是把个人从个人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思想自由是从公众新闻工具机器说教的吸引下恢复个人的原来思想，即废除公众舆论及其制造者。这些，都是人类社会至今无法解决的问题。新左派的反抗在实践中首先是由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引发的，所以当民权运动和越战这两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新左派的内在激情便有耗尽之势。随着时间流逝，激进青年步入中年，纷纷归入主流，“沉默的多数”终于崛起，活跃了十几年的激进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便逐渐静寂了。

四、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产生的背景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和任何一种能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哲学思潮一样，它的产生和被接纳必须具备成熟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首先，正如詹姆斯所指出的，实用主义的产生“是和过去50年来人们对科学真理所抱的旧观念的破产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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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下半叶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使人耳目一新，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思想及传统思维方式的根基。科学的发展不仅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宗教时期，而且使人告别了单一固定的思维。现在人们明白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即使科学理论也并非绝对正确，也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是可以不断修正改进的，这就引起了认识论上的飞跃，为重新定义真理奠定了思想基础。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当时的哲学界中，无论何种派别，都是从概念到概念在进行研究。哲学家们热衷于抽象地争辩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热衷于建立自己的体系，再将现实来适应其体系。哲学越来越脱离人类的实际生活，脱离普通民众。同时，与自然科学相比，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也显得落后陈旧。对此，一些哲学家感到十分不满，他们迫切需要纠正哲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使哲学能够重新和人生结合起来，为人类服务。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注重行动和效用的哲学，虽然其中有些思想来源于欧洲的先哲们，但它终于在美国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和强劲的社会思潮，这决非偶然。美国几百年从无到有的开拓进取的历史、美国人讲究实际的作风以及反传统反权威的精神是实用主义得以产生发展的土壤。当时机成熟时，这种哲学首先在当时美国文化的中心——哈佛大学所在地的坎布里奇萌生出来，19世纪70年代实用主义的创始者们在这里发起成立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型哲学探讨会，自称为“形而上学俱乐部”。


实用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实用主义从皮尔斯和詹姆斯等人创建“形而上学俱乐部”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杜威和刘易斯的相继逝世而告一段落。这阶段称为古典实用主义，这是实用主义从奠基到形成声势，并作为主流发挥影响的阶段，也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黄金时代，甚至是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此后欧洲大陆的弗洛伊德心理学、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等新思潮纷至沓来，逐渐取代了实用主义运动的主流地位。同时，实用主义也开始了一个与这些新思潮相结合的阶段，直到产生了当代以蒯因为首的新实用主义。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类移花接木的主义已经采取了不同的哲学立场，谈实用主义还是应该谈古典实用主义。近来，古典实用主义在美国颇有复兴之势，政府专门投资出版了更为完整的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文集，对他们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实用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得到了再发现，事实证明它仍然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哲学，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查尔斯·桑·皮尔斯是“形而上学俱乐部”的发起者，也被公认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就读于哈佛大学，后来也曾在哈佛讲过学，但从未受到正式聘请。他一生贫寒，很早退休在家，终生从事哲学研究和写作，却未曾出版过专著。皮尔斯的父亲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从小给予皮尔斯严格的逻辑和哲学训练，培养了他独立创新的思想方式。

1871年，皮尔斯将俱乐部的讨论结果以文章的形式加以总结，并将他们的思想归结为“实用主义”。6年后，他在此基础上写成两篇文章，发表在《通俗科学月刊》上，于是，《信仰的确定》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两文便成了实用主义的奠基。

皮尔斯将人的思维与其行为相联系，提出思维的全部功能在于确立信念，而信念就是决定如何行动的习惯。人的一切愿望和行动都受信念支配，人之所以要有信念，是为了平息怀疑，克服焦虑，然后决定行动。人的思维活动由怀疑焦虑所激发，以确定信念为目的，怀疑—探究—信念就是思维的三部曲。

皮尔斯将确定信仰（也许译成“信念”更合适，但此处随众）的方法归为四种。第一种是固执的方法：任意选择个人愿意采取的信仰，不顾事实的变化，也拒绝任何别的信仰，只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看法，以保持平静和确定。第二种是权威的方法：由外界的力量如教会、国家等将一种信仰强加于个人，并用权力禁止任何其他信仰，以达到社会的思想一致。第三种是先验的方法：由人们在不同的信仰中进行比较选择，最后理性地根据个人的爱好来确定自己的信仰。皮尔斯在指出了这三种方法的缺陷后，提出了他的第四种方法，亦即科学的方法，就是运用科学实验及逻辑推理来确定信仰。或者说，凭借外界的永久性，凭借人们的思维对它没有影响的东西来确定信仰，并通过该信仰所引起的行动和产生的效果来对它加以评判抉择。由此，皮尔斯将科学引进了人文的范畴，使信仰的确定不是取决于人性的因素，而是建立在客观外在并可验证的基础之上。

皮尔斯认为，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在人生行为上所产生的效果，这就是有名的皮尔斯原理，也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信念无所谓真假，只存在有用无用，观念的意义在于使人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以达到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仅仅去认识世界。哲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获得知识、发现真理、确定信念和达到人生目的上。真理乃使人深信不疑的观念，真理不同于谬误之处就在于它能将人带到目的地。

虽然皮尔斯最先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真正将它系统化并推广到社会的是威廉·詹姆斯。詹姆斯不仅是实用主义的真正奠基人，也被认为是美国哲学的创始人。他生于纽约，父亲是自由派神学家，弟弟亨利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小说家。詹姆斯年轻时经常往返于欧美之间，1869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以后依次在哈佛担任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詹姆斯早在“形而上学俱乐部”里就形成了实用主义的思想。1898年，他在加州大学作了《哲学概念和实际效果》的著名演讲，对皮尔斯在20年前发表的实用主义理论加以阐明和发挥，使之广为流传，并从此开始有系统地建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詹姆斯一生著作等身，对美国思想学术界影响深远，是美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精神的卓越代表。他创立了机能心理学以取代结构心理学，他提出的意识流概念引起了文学创作的新潮流，他将宗教与人的心理相结合作出了精辟的考察，而他的《实用主义》一书则是实用主义的经典著作。

詹姆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实在的基础是主观的，经验既包含主体，也包含客体，既有意识，也有物质。感觉具有原始的混沌，其自然状态并非割裂的，而是如流水般绵延流动，他称之为“意识流”。意识的功用是使人适应环境，求得生存。人有选择地从意识流中挑选一部分，用来引导行动，应付变化的外在世界。

詹姆斯的真理观与皮尔斯的看法一脉相承。首先，他提出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是确定真理的方法。任何真理都不过是人为了方便而作出的假设，并无神圣的必然性。因此，确定真理不是看最先的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这就是真理的兑现价值。其次，真理是行动的工具，人掌握真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因为真理是有用有益的，它能引导人达到目的，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的也就是有用的，有用的也就是真的。最后，真理并非一成不变的，人类的经验常常会越出以往的真理，因此真理是在经验中形成，是证实和生效的过程。

詹姆斯试图将实用主义和宗教相调和。对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这假设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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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上帝的存在并不是他关注的问题，“不管有没有设计者，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才是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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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詹姆斯承认宗教的意义和价值是从宗教对人的心理效用而言的，因为宗教已经成为那么多人的心灵安慰、精神上的休假日。他不去否认创世主，但并不指望创世主的拯救，他强调世界的可塑性和得救的可能性，认为创世者给了每个人机会，得救要靠每个人的积极行动和努力。

约翰·杜威由于广泛的讲演和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成为实用主义大师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生于佛蒙特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佛蒙特大学毕业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颇深。后来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思想逐渐转向实用主义。1903年芝加哥大学成立10周年时，他和乔治·赫·米德等人在《逻辑理论研究》论文集中发表了自己的实用主义观点，从而宣告了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杜威将他的实用主义称为工具主义，将思想看作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而真理作为思想观念的一种，不过是有效用的假设，是取得成效的工具。真理起工具作用的过程也就是探索实验的过程，真的就是被证实了的，因此杜威非常重视社会实验，主张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

杜威把实用主义引入政治和社会学领域，对民主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只有民主的协商探讨的方法才是与科学实验相一致的方法。他还提出，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只有在民主成为生活方式的地方，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才能有可靠的保障。社会民主的基础是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断地去争取和维持。杜威反对暴力革命，认为用暴力去改革社会只会引起以暴抗暴的破坏性后果。他主张改善主义，让人性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同步进行。个人的行动和道德进步是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而教育则是提高个人素质最重要的手段。为此，杜威重视教育，创办实验学校，改革只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方法，主张在行动中学习成长。

在杜威之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一直没有间断过。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将人的心灵看作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产物，是在用意义符号进行社会交往中产生的。悉尼·胡克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历史非决定论，强调人的行动改变历史的可能性。但他提醒民主社会一定要提防英雄人物，因为他们最有可能篡改民主。再往后，也许由于实用主义在美国已被社会普遍接受，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它逐渐趋于平息，哲学家们的社会影响减少了。不论是刘易斯的概念论、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的科学的经验主义，还是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或罗蒂的认识论行为主义，似乎又都回到哲学家的书斋里去了。


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


实用主义是美国哲学史上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思潮。尽管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及以后的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都各有侧重，但他们的思想有着无可争辩的共同动机和框架。实用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和哲学运动，詹姆斯说过，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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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可大致归为四点。

1.以人为本的经验主义。大多经院派哲学家认为实用主义过于世俗化，缺乏思辨性，称不上哲学，但这正是实用主义对哲学具有全新看法的结果。哲学界一向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这样的概念和问题上争论不休。实用主义称这类形而上学的争辩为毫无意义的咬文嚼字、哲学的垃圾和懒汉的快乐。在他们看来，这些二元之争已经使哲学远离了人的问题，失去了一般民众的信任。詹姆斯说：“对于看不出有未来的明确后果可以遵循的哲学辩论，多数人本能地掉头而去，而实证主义者和科学家则深思熟虑地掉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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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者认为传统哲学割裂主体客体、精神物质，把原本不该分的东西分开，然后又来侈谈弥合，纯属荒谬。实用主义要超越传统哲学的整个框架，从根本上取消这类无谓之争，拒绝非此即彼的选择，拒绝采纳其中任何一种，完全另辟蹊径，从全新的角度来开创哲学。那就是将哲学与人类行为和生活经验直接相联，把哲学从哲学家的问题变为探索解决人的问题。实用主义关注的是人作为生物体的活动，并且将研究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依照科学模式来构造哲学，以便指导社会实践。他们重新确定哲学的目的是为人，以人为本，只有人才是哲学的中心。哲学也不仅仅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而是要对人有实用价值，给人以智慧，帮助人学会如何应付环境、改造环境，取得成功。詹姆斯说，哲学的重心必须改变它的位置，恢复人间事务的权利。真理的证实过程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

实用主义者们主要是通过对实在、思维、经验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来取消二元之争的。皮尔斯首先把思维同人的活动相联系，他对“实在”这一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将它同时包括具体事物和一般共相、物质和意识、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他指出，所谓实在，就在于它具有实在性的事物所产生的特殊的可感觉的效果。詹姆斯在谈到哲学上的两难时，首先强调争论双方观点所产生的实际差别。他提出需要一条调和的中间路线，那就是实用主义。他说，实用主义在注重特殊事实上是和唯名主义一致的；在重实践上是和功利主义一致的；在鄙弃无用的抽象争论上是和实证主义一致的。和皮尔斯一样，他认为实体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组属性，不是独立的，是被人创造出来的。经验是惟一的存在，它极其丰富、复杂，具有连续性，是相互作用和交融的整体，既包含过去，又决定将来，任何对它的区分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詹姆斯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指的就是要还原被割裂分离了的经验，使经验重新获得它丰富的实在性内容。

杜威认为，17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将经验等同于主观意识是错误的。经验不等于纯知识，经验就是做事，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经验本身就包含着协调、综合、推理等理性思考。在行动中，人将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了。实用主义取消唯心唯物之争的观点被认为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哲学的问题现在是人的问题了，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更是活生生的行动主体。人是中心，价值的最终判断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是否让人满意。

2.思想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者把人看作行为的有机体，人的思想起源于动物对环境的反应，因此思想不过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用以摆脱困惑，建立信念和行动习惯。皮尔斯认为思想的惟一意义就在于它所引起的行动和产生的效果。意义结构就是习惯，或者说，是人们对环境作出反应的定势或倾向。詹姆斯认为，意识是神经系统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的内部器官顺应外部世界，以保证生存的成功。人的心理和生理是一致的，观念带来的好处是人们去寻求它们的惟一理由。理论是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答案。一切理论都是工具性的，是适应实在的精神方式。

杜威进一步发挥了思想作为工具的意义和过程，他认为思想和一切工具一样，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产生的结果中表现出来的功效，在于使人更好地对环境作出反应。思想起源于疑难，最终也是为了解决疑难，其间的过程便是杜威著名的“思想五步说”，简单地讲就是（1）疑难困境的出现；（2）确定疑难所在；（3）假设解决疑难的种种方法；（4）分析比较这些方法可能产生的结果，选定假设；（5）证实假设，若不适用便为谬误，若适用便为真理，疑难得到解决。

“实用主义”这个词来自希腊文“行动”一词，意即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思想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思想由它在实际行动或操作中产生的后果来确定其真伪。所以詹姆斯一再强调，不是看最先的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

3.真理是有效用的假设。实用主义将真理视为思想的一种，所以真理也是工具，但必须是有效用的工具。皮尔斯认为，真就是信，就是使人摆脱怀疑的状态。一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真能够对某人产生具体的差别。人生来就继承了一大堆不可摆脱的知识，经过多次检验，人们从实践中判断思想观念的真伪。真理与谬误的不同在于：按照真理行动，人能达到目的地而不迷路。詹姆斯说，一个概念“只要能证明对人生有任何效果，它就有一定意义；只要这意义是适用的，它就有一定真理”。他最有名的说法是：“‘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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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威也说过，真理即效用。他还指出，这里的“效用”指的不仅是对个人的效用，更是社会公众改造经验的效用。

实用主义者们将效果看得重于理论。他们认为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人的工具，用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真理也只是方便简单的工具，它是社会实践中人们所共同赞成和信任的观念，它是靠了依据它行动所产生的效果而成为真理的。与其他由人所发现的理论一样，真理不过是一种假设，它是否符合事实必须通过行动的效果来检验。

詹姆斯认为真理不是实在的摹本，不是静态的认识，而是实证生效的过程。任何理论都不是绝对的，但在其经验范围内却是真的和有用的，能总结旧事实，引导到新事实。每个人都有一套旧看法，碰到新经验后，旧看法就遭到挑战。但人总是倾向于保留旧看法，所以在不得已修正旧看法的过程中总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所形成的新看法必须能协调新经验和旧观念，将旧看法与新事实结合起来，并使旧看法受到最小限度的干扰，使新观念受到最小限度的抵触，使经验的各部分处于最满意的关系之中，而这新观念也就是新真理。真理经常会被层出不穷的新经验所超越，当经验越出真理，不再适用的真理就只能被抛弃，因此真理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绝对普遍和永远正确的。詹姆斯说：“我对于‘绝对’是敬意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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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是工具，用来指导行动，它永远只是假设，是要变的。

实用主义者虽然反对绝对主义，但并不就持相对主义。他们主张的是多元，承认和容忍差异的合法性，但要能辨别好坏。他们既反对道德绝对主义的那种独断专横的压制，也反对道德相对主义的那种不负责任的宽容。他们要从僵死的教条和抽象的原则中解放出来，提倡理性思考和思想开放。

4.社会渐进的改善主义。实用主义者从理论所导致的实际效果出发，认为真理是多元的。皮尔斯提出“可错论”，认为任何真理都需要改进，如果信念与经验发生冲突，必须抛弃信念。詹姆斯认为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宇宙尚在处处成长，何况真理。真理与真理之间也往往是相互冲突、彼此推翻的，每个真理都要受到其他真理的攻击和考验。

既然实用主义者认定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是不断的自我纠正，这就决定了他们反对任何自称的惟一真理。既然思维是怀疑——探究——信念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他们主张对任何事物进行自由研究、自由探讨。实用主义者们反权威反教条，也反对保守停滞，提倡超越传统，发挥个体的创造性，积极进取。

詹姆斯说，实用主义者不会为崇高的原理过分狂热激动，而是用冷静的头脑投入到经验之流中去。他们面对事物的具体性，面对将来。对于社会的改变和人类的得救，他们采取的态度是改善主义，介于不可能得救的悲观主义和必定得救的乐观主义之间，亦即“可能得救”，但将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看每个人如何以行动去争取。世界是可以改善的，但未必是整体同时改善，更可能是逐步改善。在信奉社会进化这点上，实用主义肯定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刻影响。詹姆斯说：“达尔文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知道偶然变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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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正是在点滴的变化中进步的。

杜威在将实用主义应用到社会变革方面做得最多。他说，人性可变，社会也可变。人性决定社会的产生和变化，人性中并非只有人固有的需要，或曰先天的冲动，也有后天的习惯。个人是人的个性与共性的总和，民主的社会既要保护个性，又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共性与个性相协调。冲动是人的存在的表征，也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中心，它能使社会免于僵化。人性的生成实际上是人的本能社会化的过程。人性与社会一直在相互作用，不断变化。杜威坚决反对暴力的变革方法，因为暴力不能说明正确，反而只会限制理智的运用。他明确提出改善主义的论点，主张促使社会逐渐进化，他认为这是最少浪费最少破坏的社会改革方法。他还说明，改善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合作实验的科学方法。在民主宽容多元的气氛中，人们彼此讨论，交换意见，民主决策，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使社会逐步得到改善。实用主义者反对社会决定论，认为事物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并非命定。至于何种可能性将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人的积极行动。


实用主义在美国的社会实践


实用主义在美国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是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不仅由实用主义强调实践的本质所决定，也是由美国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其本身就如詹姆斯关于新真理形成的说法，是对美国人求实进取精神的继承和总结。实用主义协调了这一民族性格与美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终于发展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一种平民的哲学，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多领域。

一般说来，美国人是重经验、重实际的，他们关注社会现状和具体现实远胜于抽象的理论。他们不重思辨而重常识，不纠缠于概念定义的争论之中，对任何理论不是采取教条的态度，而是重其实际功效。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争论的大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极少抽象的意识形态之辩。美国的历史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论是谁提出，都有被采用的可能。美国的司法遵循习惯法的判例法原则，重在先例。美国法学思想的代表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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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是多元的。这个移民国家本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幅员辽阔，气候地貌都呈现多样化，再加上联邦制的实行，各州有自行其是的权利，多样性是合理合法地存在。美国成为一个民族是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上的，必须容忍和适应不同的生活和思想方式。美国人在这多元的世界里形成了对真理多元的看法。他们不承认惟一真理，很少意识形态的忠诚，只以宪法为准。而宪法不仅不规定法定思想，还禁止统一思想，禁止规定国教，承认不同的利益和思想，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

美国人是反权威的，他们既不承认思想的绝对权威，也不拜倒在领袖的权威之下。从殖民时期起，清教徒就严肃对权力的监督。民众对领袖有自由评判的权利，就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享有崇高威望的总统也不例外。他们认为即使民选的领袖也完全可能成为独裁者，必须加以防范。

美国人具有反传统的传统。他们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不是机械的条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得到个人和社会实践的不断证实。他们持发展进化的观点，反对僵化，鼓励探索。有时他们追求新奇到了标新立异的地步，有时他们明明在传统里，也自认为在反传统。

美国人注重实干，不尚空谈。早年的拓荒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生活就是求生存求发展，适应和改造环境，使之更适合人类生活。美国人相信有所作为的观点，富于实验精神。立国制宪时，他们便将专利权写进了宪法，鼓励发明创造。今日人类文明中所普遍享受的东西，很大一部分由美国人所发明。他们的教育反对死记硬背，重实践和创新精神，受教育者具有更多使教育适合自己要求的灵活性。

美国人习惯于合法改革而不喜欢暴力革命。在美国几百年的政治中，每出现分歧，都会展开激烈的全民讨论，试图用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除了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失败外，一般都能使矛盾由尖锐趋向缓和。政权在不同的党派间移交时，也都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各自尊重选举结果而不必动用军队，诉诸武力。每当社会发生问题时，总会掀起改革之风，民间广泛参与，上下合作，合法地改变社会。也许正因为美国存在着和平改革的可能性，所以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动荡和暴力流血。美国工会也不同于欧洲工会，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他们回避社会主义主张，不另组工党，不企图推翻现存秩序，而是在现有的两党制基础上，利用选举等合法手段进行操作。他们追求的是现时现地的福利目标，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改善路线。




 [1]
 爱默生：《诗人莎士比亚》，《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01页。


 [2]
 爱默生：《论自然》，《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页。


 [3]
 爱默生：《对神学院毕业班的讲演》，《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0页。


 [4]
 爱默生：《论自然》，《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10页。


 [5]
 爱默生：《诗人》，《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09页。


 [6]
 李野光选编：《惠特曼研究》第1页（译文此处稍有修改），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7]
 爱默生：《作家歌德》，《爱默生集》，第822页。


 [8]
 “To Edward Carrington，Paris，January16，1787”，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ed.Edward Dumbauld）The Liberal Arts Press，New Yor，1955，p.94.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26页。


 [10]
 同上书，第627页。


 [11]
 同上书，第629页。


 [12]
 同上书，第652页。


 [1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51页。


 [14]
 同上书，第652页。


 [15]
 同上书，第653页。


 [16]
 同上书，第631页。


 [17]
 同上书，第633页。


 [18]
 Emerson，“Historic Notes of Life and Letters in New England”，Perry Miller，TheT ranscendentalis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494.


 [19]
 爱默生：《论超灵》，《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25页。


 [20]
 爱默生：《美国学者》，《爱默生集》，第68页。


 [21]
 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ed.Stephen E.Whitcher），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1960，pp.95；149.


 [22]
 John Dewey，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Minton，Balch＆Company，New York，1930，p.32.


 [23]
 杜威：《公共生活及其问题》，译文引自桑德拉·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24]
 杜威：《自由与社会控制》，《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4页。


 [25]
 同上书，第97页。


 [26]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页。


 [27]
 杜威：《自由主义的前途》，《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6页。


 [28]
 杜威：《自由主义的前途》，《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4页。


 [29]
 威廉·詹姆斯：《人本主义和真理》，《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1页。


 [30]
 威廉·詹姆斯：《人本主义和真理》，《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2页。


 [31]
 同上书，第61页。


 [32]
 威廉·詹姆斯：《人本主义和真理》，《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6—37页。


 [33]
 同上书，第53—54页。


 [34]
 威廉·詹姆斯：《人本主义和真理》，《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4页。


 [35]
 威廉·詹姆斯：《人本主义和真理》，《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2页。


 [36]
 威廉·詹姆斯：《人本主义和真理》，《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9页。


 [37]
 Max Lerner，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Simon＆Schuster，1957，p.427.


主要参考书目


中文


加尔文·D.林敦：《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美国历史文献选集》，北京，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

李剑鸣等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梅孜编译：《美国政治统计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

宿景祥编译：《美国经济统计手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年

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阿瑟·林克等：《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尼尔·R.彼尔斯等：《美国志——五十州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詹姆斯·M.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赫伯特·斯坦：《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吉林出版社，1997年

白景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5年

李明德：《美国科学技术述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贺练平、杨孟：《美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涂纪亮主编：《当代美国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桑德拉·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年

王元明：《行动与效果：美国实用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段琦：《美国宗教嬗变论》，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

阿·契格达耶夫：《美国美术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

艾琳·索森：《美国黑人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

郑亚玲、胡滨：《外国电影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乔治·克拉克编：《美国电影大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


英文


Boorstin，Daniel J.The American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4

Emerson，Ralph Waldo.Selections from Ralph Waldo Emerson
 ，Stephen E.Whicher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0

Freidel，Frank ＆ Alan Brinkley.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82

Hamilton，Alexander，John Jay ＆ James Madison.The Federalist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37

Hofstadter，Richard.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

Jefferson，Thomas.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Representative Selections
 ，Edward Dumbauld ed.，New York：Bobbs—MerrillC ompany，1955

Lerner，Max.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7

Mauk，David and John Oakland.American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Miller，Perry，ed.The Transcendentalists，An Antholog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O'Connor，Thomas H.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Menlo Park，CA：Addison-Wesley，1975

Petersen，Wdliam，et at. Concepts of Ethnicity
 ，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Rosten，Leo，ed.Religions in America
 ，New York：Cowles Magazines ＆ Broadcasting，1963

Schlesinger，Arthur M.Jr. The Age of Jackson
 ，Boston：Little，Brown ＆ Company，1946

Thernstrom，Stepha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4

Turner，Frederick Jackson.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9

Tyler，Alice Felt.Freedom's Ferment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44

Walzer，Michael，et at.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Wilson，James Q.American Government：Institutions and Policie
 s，USA and Canada：D.C. Heath，1980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Adams，John　约翰·亚当斯

Adams，John Quincy　约翰·昆西·亚当斯

Adams，Samuel　塞缪尔·亚当斯

Addams，Jane　简·亚当斯

Agnew，Spiro　斯皮罗·阿格纽

Albee，Edward　爱德华·阿尔比

Alcott，Amos B.　阿莫斯·布·奥尔科特

AlIen，Woody　伍迪·艾伦

Allston，Washington　华盛顿·奥尔斯顿

Anderson，Marian　玛丽安·安德森

Anderson，Sherwood　舍伍德·安德森

Armstrong，Louis D.　路易·丹·阿姆斯特朗

Armstrong，Neil A.　尼尔·奥·阿姆斯特朗

Arthur，Chester A.　切斯特·艾·阿瑟

Avery，Milton　米尔敦·艾弗里

Baldwin，James　詹姆斯·鲍德温

Ballamy，Edward　爱德华·贝拉米

Barth，John　约翰·巴思

Bell，Alexander G.　亚历山大·格·贝尔

Bell，Daniel　丹尼尔·贝尔

Bellow，Saul　索尔·贝洛

Bennett，James G.　詹姆斯·戈·贝内特

Benton，Thomas H.　托马斯·哈·本顿

Berlin，Irving　欧文·伯林

Bernstein，Leonard　伦纳德·波恩斯坦

Bierstadt，Albert　艾伯特·比尔施太特

Booth，John　约翰·布思

Bradford，Andrew　安德鲁·布雷福德

Bradstreet，Anne　安·布莱斯特里特

Bridgman，Percy W.　珀西·威·布里奇曼

Brown，Charles B.　查尔斯·布·布朗

Brown，John　约翰·布朗

Brownson，Orestes A.　奥雷斯蒂斯·奥·布朗森

Bryan，William J.　威廉·杰·布莱恩

Brant，William C.　威廉·柯·布莱恩特

Buchanan，James　詹姆斯·布坎南

Calhoun，John C.　约翰·考·卡尔霍恩

Capra，Frank　弗兰克·卡普拉

Carnegie，Andrew　安德鲁·卡内基

Carter，Jimmy　杰米·卡特

Cassatt，Mary　玛丽·卡萨特

Cather，Willar　薇拉·凯瑟

Channing，William E.　威廉·埃·钱宁

Channing，William H.　威廉·亨·钱宁

Chase，William M.　威廉·梅·蔡斯

Cheever，John　约翰·契弗

Chaplin，Charlie　查理·卓别林

Chopin，Kate　凯特·肖班

Church，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丘奇

Clarke，James F.　詹姆斯·弗·克拉克

Clay，Henry　亨利·克莱

Cleveland，Stephen G.　斯蒂芬·格·克利夫兰

Clinton，Bill　比尔·克林顿

Cohan，George M.　乔治·迈·科汉

Cole，Thomas　托马斯·科尔

Columbus，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pley，John S.　约翰·辛·科普利

Coppola，Francis F.　弗朗西斯·福·科波拉

Coolidge，Calvin　加尔文·柯立芝

Cooper，James F.　詹姆斯·费·库珀

Coughlin，Charles　查尔斯·考夫林

Cranch，Christopher P.　克里斯托弗·皮·克兰奇

Crane，Stephen　斯蒂芬·克莱恩

Crawford，William H.　威廉·哈·克劳福特

Crevecoeur，Michel-Guillaume Jean de　米歇尔—吉约姆·让·德·克莱弗克尔

Curry，John S.　约翰·斯·柯里

Davis，Jefferson　杰斐逊·戴维斯

Debs，Eugene V.　尤金·维·德布斯

Dewey，John　约翰·杜威

Dos Passos，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Dickinson，Emily　艾米莉·狄金森

Douglas，Stephen　斯蒂芬·道格拉斯

Dreiser，Theodore　西奥多·德莱塞

Du Bois，W.E.B.　威·爱·伯·杜波依斯

Dulles，John F.　约翰·福·杜勒斯

Eakins，Thomas　托马斯·埃金斯

Eddy，Mary B.　玛丽·贝·艾娣

Edison，Thomas A.　托马斯·阿·爱迪生

Edwards，Jonathan　乔纳逊·爱德华兹

Eisenhower，Dwight D.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

Eliot，T.S.　托·斯·艾略特

Ellington，Edward K.　爱德华·肯·埃林顿

Ellison，Ralph　拉尔夫·艾利森

Emerson，Ralph W.　拉尔夫·华·爱默生

Fairbanks，Douglas　道格拉斯·范朋克

Faulkner，William　威廉·福克纳

Fillmore，Millard　米勒德·菲尔莫尔

Fitzgerald，Francis S.　弗朗西斯·斯·菲茨杰拉德

Ford，Gerald R.　杰拉尔德·鲁·福特

Ford，Henry　亨利·福特

Ford，John　约翰·福特

Foster，Stephen C.　斯蒂芬·福斯特

Fox，George　乔治·福克斯

Franklin，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Freidan，Betty　贝蒂·弗里丹

Friedman，Milton　米尔顿·弗里德曼

Fremont，John C.　约翰·查·弗里蒙特

Fromm，Erich　埃里希·弗罗姆

Frost，Robert　罗伯特·弗罗斯特

Fuller，Margaret　玛格丽特·富勒

Garbo，Greta　葛丽泰·嘉宝

Garfield，James A.　詹姆斯·杰·加菲尔德

Garland，Hamlin　赫姆林·加兰

Garrison，William L.　威廉·劳·加里森

George，Henry　亨利·乔治

Gershwin，George　乔治·格什温

Gibbons，James　詹姆斯·吉本斯

Gibbs，Josiah W.　乔舒亚·威·吉布思

Gilmore，Patrick　帕特里克·吉尔摩

Ginsberg，Allen　艾伦·金斯堡

Gompers，Samuel　塞缪尔·冈珀斯

Grant，Ulysses S.　尤利塞斯·辛·格兰特

Greeley，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

Griffith，David W.　戴维·沃·格里菲斯

Hamilton，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Hamilton，Andrew　安德鲁·汉密尔顿

Hancock，John　约翰·汉考克

Harding，Warren G.　沃伦·甘·哈定

Harris，Benjamin　本杰明·哈里斯

Harrison，Benjamin　本杰明·哈里森

Harrison，William H.　威廉·亨·哈里森

Harte，Bret　布勒特·哈特

Harvard，John　约翰·哈佛

Hawthorne，Nathaniel　纳撒尼尔·霍桑

Hayes，Ruthford B.　拉瑟福德·伯·海斯

Hearst，William R.　威廉·伦·赫斯特

Hedge，Frederic H.　弗雷德里克·亨·赫奇

Heller，Joseph　约瑟夫·海勒

Hemingway，Ernest　厄内斯特·海明威

Henry，Joseph　约瑟夫·亨利

Henry，Patrick　帕特里克·亨利

Henry，Robert　罗伯特·亨利

Hill，James J.　詹姆斯·杰·希尔

Hiss，Alger　阿尔杰·希斯

Holmes，Oliver W.　奥利弗·温·霍姆斯

Homer，Winslow　温斯洛·霍默

Hook，Sidney　悉尼·胡克

Hoover，Herbert C.　赫伯特·克·胡佛

Hopper，Edward　爱德华·霍珀

Houston，Samuel　塞缪尔·休斯敦

Hughes，Charles E.　查尔斯·埃·休斯

Hughes，Langston　兰斯顿·修士

Irving，Washington　华盛顿·欧文

Ives，Charles E.　查尔斯·爱·艾夫斯

Jackson，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Jackson，Helen H.　海伦·亨·杰克逊

James，Henry　亨利·詹姆斯

James，William　威廉·詹姆斯

Jawett，Sarah O.　萨拉·裘威特

Jay，John　约翰·杰伊

Jefferson，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Johns，Jasper　贾斯柏·约翰斯

Johnson，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

Johnson，Eastman　伊斯门·约翰逊

Johnson，Lyndon B.　林登·贝·约翰逊

Jones，George　乔治·琼斯

Kellogg，Frank B.　弗兰克·比·凯洛格

Kennedy，John F.　约翰·菲·肯尼迪

Kennedy，Robert　罗伯特·肯尼迪

Kent，Rockwell　罗克韦尔·肯特

Kerouac，Jack　杰克·凯鲁亚克

Key，Francis S.　弗朗西斯·斯·基

King，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金

Kissinger，Henry A.　亨利·艾·基辛格

LaFollete，Robert M.　罗伯特·马·拉福莱特

Lazarus，Emma　埃玛·拉扎勒斯

Lee，Robert　罗伯特·李

Lewis，Clarence I.　克拉伦斯·欧·刘易斯

Lewis，John L.　约翰·卢·刘易斯

Lewis，Sinclair　辛克莱·路易斯

Lincoln，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London，Jack　杰克·伦敦

Longfellow，Henry W.　亨利·沃·朗费罗

Louis，Morris　莫里斯·路易斯

Luce，Henry R.　亨利·鲁·卢斯

Luks，George　乔治·卢卡斯

Madison，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Mailer，Norman　诺曼·梅勒

Malamud，Bernard　伯纳德·马拉默德

Mann，Horace　霍勒斯·曼

Marcuse，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Marin，John　约翰·马林

Marshall，George C.　乔治·卡·马歇尔

Marshall，John　约翰·马歇尔

Mather，Cotton　科顿·马瑟

McArthur，Douglas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McCarthy，Joseph R.　约瑟夫·雷·麦卡锡

McCarthy，Mary　玛丽·麦卡锡

McCormick，Robert　罗伯特·迈考密克

McCullers，Carson　卡森·麦卡勒斯

McKinley，William　威廉·麦金莱

Mead，George H.　乔治·赫·米德

Melville，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

Mencken，Henry L.　亨利·路·门肯

Michelson，Albert A.　艾伯特·亚·迈克尔逊

Miller，Arthur　阿瑟·米勒

Miller，William　威廉·米勒

Mills，Wright　赖特·米尔斯

Monroe，James　詹姆斯·门罗

Morgan，John P.　约翰·皮·摩根

Morgan，Lewis H.　刘易斯·亨·摩根

Morgan，Thomas H.　托马斯·亨·摩根

Morrison，Toni　托尼·莫瑞森

Nabokov，Vladimir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Niebuhr，Reinhold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Nixon，Richard M.　理查德·米·尼克松

Norris，Frank　弗兰克·诺里斯

Oates，Joyce C.　乔伊丝·卡·欧茨

O'Connor，Flannery　弗兰纳里·奥康纳

O'Neill，Eugene　尤金·奥尼尔

Paine，John K.　约翰·诺·佩因

Paine，Thomas　托马斯·潘恩

Palmer，Alexander M.　亚历山大·米·帕尔默

Patterson，Joseph M.　约瑟夫·梅·帕特森

Parker，Theodore　西奥多·帕克

Peabody，Elizabeth　伊丽莎白·皮博迪

Peale，Charles W.　查尔斯·威·皮尔

Peirce，Charles S.　查尔斯·桑·皮尔斯

Penn，William　威廉·宾恩

Perkins，Frances　弗朗西丝·珀金斯

Pickford，Mary　玛丽·壁克馥

Pierce，Franklin　富兰克林·皮尔斯

Plath，Silvia　西尔维尔·普拉斯

Poe，Edgar Allen　爱德加·爱伦·波

Polk，James K.　詹姆斯·诺·波克

Pollock，Jackson　杰克逊·波洛克

Porter，Cole　科尔·波特

Porter，Katherine A.　凯瑟琳·安·波特

Pound，Ezra　埃兹拉·庞德

Powderly，Terence V.　特伦斯·文·鲍德利

Presley Elvis　艾尔维斯·普利斯雷

Pulitzer，Joseph　约瑟夫·普利策

Pynchon，Thomas　托马斯·品钦

Quine，Willard Von O.　威拉德·冯·奥·蒯因

Rahv，Philip　菲利普·拉甫

Rauschenberg，Robert　罗伯特·罗森伯格

Rauschenbusch，Walter　沃尔特·劳兴布施

Rawls，John　约翰·罗尔斯

Raymond，Henry　亨利·雷蒙德

Revere，Paul　保罗·里维尔

Reagan，Ronald W.　罗纳德·威·里根

Riis，Jacob A.　雅各布·奥·里斯

Ripley，George　乔治·里普利

Ripley，Sophia　索菲亚·里普利

Robeson，Paul B.　保罗·罗伯逊

Rockefeller，John D.　约翰·戴·洛克菲勒

Roosevelt，Eleanor　埃利诺·罗斯福

Roosevelt，Franklin D.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

Roosevelt，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Roth，Philip　菲利普·罗斯

Sacco，Nicola　尼古拉·萨柯

Salinger，J.D.　杰·戴·塞林格

Sargent，John S.　约翰·辛·萨金特

Scott，Dred　德雷德·斯科特

Scripps，Edward W.　爱德华·威·斯克里普斯

Shahn，Ben　本·尚

Sheeler，Charles　查尔斯·希勒

Sherman，William　威廉·谢尔曼

Sinclair，Upton　厄普顿·辛克莱

Singer，Isaac B　艾萨克·巴·辛格

Sloan，John　约翰·斯隆

Smibert，John.　约翰·斯米伯特

Smith，Alfred E.　艾尔弗雷德·史密斯

Smith，Bessie　贝西·史密斯

Smith，John　约翰·史密斯

Smith，Joseph　约瑟夫·史密斯

Smithson，James　詹姆斯·史密森

Spielberg，Steven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Stein，Gertrude　格特鲁德·斯泰因

Steinbeck，John　约翰·斯坦贝克

Stevens，Wallace　华莱士·斯蒂文斯

Stowe，Harriet B.　哈里特·比·斯托

Stuart，Gilbert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Sumner，Charles　查尔斯·萨姆纳

Taft，William H.　威廉·霍·塔夫托

Taney，Roger B.　罗杰·布·塔尼

Tayler，Edward　爱德华·泰勒

Tayler，Zachary　扎卡里·泰勒

Thoreau，Henry D.　亨利·戴·梭罗

Tillich，Paul　保罗·蒂利希

Tocqueville，Alexis de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Trilling，Lionel　莱昂内尔·特里林

Truman，Harry　哈里·杜鲁门

Trumbull，John　约翰·特拉姆巴尔

Twain，Mark　马克·吐温

Tweed，William M.　威廉·马·特威德

Tyler，John　约翰·泰勒

Updike，John　约翰·厄普代克

Van Buren，Martin　马丁·范布伦

Vanderbilt，Cornelius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Vanzetti，Bartolomeo　巴托洛梅奥·凡泽蒂

Veblen，Thorstein　索尔斯坦·凡勃伦

Vonnegut，Kurt　库特·冯尼格

Walker，Alice　艾丽丝·沃克

Warren，Earl　厄尔·沃伦

Warren，Robert P.　罗伯特·佩·沃伦

Washington，George　乔治·华盛顿

Webster，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

Welles，Orsen　奥逊·威尔斯

Welty，Eudora　尤多拉·韦尔蒂

Wesley，John　约翰·卫斯理

West，Benjamin　本杰明·韦斯特

Wharton，Edith　伊迪丝·华顿

Whistler，James A.M.　詹姆斯·艾·马·惠斯勒

Whitefield，George　乔治·怀特菲德

Whitman，Walt　华尔特·惠特曼

Whitney，Eli　伊利·惠特尼

Williams，Roger　罗杰·威廉斯

Williams，Tennessee　田纳西·威廉斯

Williams，William C.　威廉·卡·威廉斯

Wilson，Edmund　埃德蒙·威尔逊

Wilson，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Winthrop，John　约翰·温斯罗普

Wood，Grant　格兰特·伍德

Wright，Richard　理查德·赖特

X，Malcolm　马尔科姆·艾克斯

Young，Brigham　布赖格姆·扬（杨伯翰）

Zangwill，Israel　伊斯雷尔·赞格威尔

Zenger，John P.　约翰·彼·曾格



[image: ]




书名：西欧文明

作者：姚介厚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3394-8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958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总序



绪论

一、西欧文明的涵义



二、西欧的自然环境



三、西欧的文明史前概况和种族、语言



四、西欧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特征



五、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的意义





第一篇 西欧古典文明

引言 西欧古典文明的历史与特征



第一章 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古典文明

一、爱琴文明和希腊城邦的形成



二、希腊城邦时代和希腊古典文明的盛衰



三、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



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的进展



五、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



六、艺术的人性魅力与批判精神





第二章 希腊化文明

一、希腊化文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



二、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与重大创新



三、哲学的嬗变



四、希伯来文化西渐



五、文学、艺术和历史





第三章 罗马文明

一、罗马帝国的盛衰



二、罗马文明的基本特征



三、罗马法



四、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五、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史学



六、早期基督教



七、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







第二篇 西欧中世纪文明

引言 如何认识西欧中世纪文明



第一章 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基督教

一、从日耳曼蛮族王国到查理曼帝国



二、鼎盛期的中世纪西欧社会



三、西欧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



四、基督教会



五、十字军东征





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

一、从教会学校到大学兴建



二、前期基督教神学与哲学



三、经院哲学



四、基督教精神和民族文化



五、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孕育







第三篇 文艺复兴文明

引言 文艺复兴文明概论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状况

一、新的近代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萌芽



二、生产力的发展和海外航行的原因



三、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历史后果



四、西欧文明最初的全球扩张





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为什么最早发生在意大利



二、新文学



三、14世纪和15世纪的绘画艺术



四、绘画艺术三大师（上）



五、绘画艺术三大师（下）



六、威尼斯画派的后续和晚期样式主义



七、雕塑和建筑艺术



八、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



九、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和历史学





第三章 文艺复兴在西欧的扩展和传播

一、德意志的思想和艺术



二、尼德兰的文艺复兴



三、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



四、西班牙的文学与艺术



五、英国的哲学和文学





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普遍成就、衰落和影响

一、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



二、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世界观变革



三、文艺复兴的衰落及其历史影响





第五章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起因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四、英国新教的改革



五、天主教内部的改革



六、宗教改革的后果







《世界文明大系》编委会


主编
 汝信


副主编
 陈筠泉 陈启能 倪培耕


编委
 于沛 马振铎 白烨 叶渭渠

艾周昌 刘文鹏 汤重南 郝名玮

姚介厚 姜芃 徐世澄 徐远和

黄心川 钱满素 秦惠彬 潘光



[image: ]


1 雅典娜神庙

[image: ]


2 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居中人物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image: ]


3 古希腊爱皮多拉斯大剧场

[image: ]


4 庞贝城遗址中的著名镶嵌画《亚历山大大帝与大流士之战》（局部）

[image: ]


5 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拉奥孔》

[image: ]


6 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杰作《弥罗斯的维纳斯》

[image: ]


7 青铜母狼雕像——罗马城的象征

[image: ]


8 罗马城内的科罗西姆大剧场（斗兽场）

[image: ]


9 罗马时期公元420年左右的饰屏雕像《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image: ]


10 简·林布格、保罗·林布格兄弟的名画《贝利公爵的嘉华年》。描绘建于12世纪、在15世纪重修的索米尔城保

[image: ]


11 中世纪一位阿拉伯哲学家在马黎大学开设讲座

[image: ]


12 哥特式建筑的杰作——13世纪建造的巴黎圣母院

[image: ]


13 15世纪至16世纪葡萄牙人海外探险的大帆船

[image: ]


14 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佛罗伦萨市景

[image: ]


15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

[image: ]


16 莎士比亚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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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洛伊城遗址，德国考古学家海因瑞西－施黎芒于19世纪80年代发现

一、西欧文明的涵义

本书论述的西欧文明，是西方文明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主干部分。西方文明涵盖的地域范围很为开阔，除了西欧之外，还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文明起源于西欧，以西欧为重心而演进，而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明是西欧文明进入近代以后所衍生出来的。如果不了解、不研究西欧文明，就无从理解、把握全部西方文明的历史与实质。

西欧文明是世界历史中既古老又得到持续发展的一种文明。从公元前两千多年最早产生爱琴文明起，它已历经四千余年，晚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有相近的久远历史传统。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这里指西欧文明）的出现可追溯到大约公元700年到800年，
 
[1]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公元8、9世纪法兰克的查理曼帝国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只能说是大体完成西欧封建化和形成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的格局，而且当时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还是“蛮族”，尚未步入西欧文明的门槛，而将西欧古典文明（包括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和公元5世纪至7世纪的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都排除在外，西欧文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西欧文明曾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西欧文明也曾给西欧内部和世界带来奴役、压迫、战争、殖民侵略，留下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教训。无论从正面或负面意义而言，西欧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历史格局中，都居有重要地位。

“西欧文明”是以西欧为主要地域生长起来的一种文明形态，但它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以地域来界定这种特殊的文明，而是指谓一种广义的文化共同体。这里所说的“西欧”，并不只是指欧洲西部，而是包括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在整个欧洲中，除了以斯拉夫人为主要居民的欧洲东部之外，都是西欧文明的涵盖范围。从历史上看，西欧文明又不局限在西欧，小亚细亚半岛（以下简称小亚）也曾是西欧文明的摇篮，在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时代，西欧文明曾扩及北非、近东两河流域，这些地区的诸多民族都曾为西欧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进入中世纪后，西欧文明才形成在西欧全部本土发展文明的基本格局。“文明”不单纯是地理、种族、宗教、语言意义上的范畴，而是指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精神的综合形态。西欧文明历来是多民族、多国家的，说这些民族与国家都属于西欧文明，那是因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虽然它们的经济、政治、文化自具特色，也不平衡，但它们都秉承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经历相似的阶段性文明的结构形态；在特定历史时期都具有相似的主流文化价值。“西欧文明”正是指谓西欧多民族、多国家而具有广义的文化同一性，它也并不掩盖西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西欧文明构成一种特定的文明形态，不仅因为这种文化共同体明显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文明，而且也由于和一些同它地域邻近或有密切历史联系的其他文明相比较而言，它也是自具特征的。例如，自中世纪以来西欧文明和承袭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文明，都发展了基督教文明，但西欧建树的罗马公教（天主教）及后来产生的新教，同较多吸收小亚和希腊文化的东正教文明有较大的歧异，拜占庭文明则为斯拉夫文明所承续与发展；西欧文明和拜占庭文明、斯拉夫文明所经历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形态，也是明显不同的。在北美的美国文明本来是从西欧文明衍生、发展起来的，美国的移民大多来自西欧，美国文明历来和西欧文明密切相关，息息相通，美国文化曾长期生长在西欧文化的边缘，现今美国文明和西欧文明结成西方文明的主导势力。然而，这两种文明在历史发展中也有明显区别，西欧文明更多地保留了历史文化传统并承受其历史负担，在向近、现代文明转型中，众多民族国家很不平衡，有痛苦、曲折的历程。美国文明则较少封建的历史负担，径直创造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而它融汇众多移民种族的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美国和西欧的精神文化也有不同的气质与特色。

西欧文明为什么起源时就富有生命活力，且不曾中断、持续发展，自文艺复兴以来更跃居世界文明的前列，成为一种保持强势的文明呢？西方思想家对此有不同的立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西欧优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为西欧种族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来创造先进文明。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否定环境与种族优越论，提出文明的“逆境生成”说，认为西欧文明所以富有活力，在于西欧人勇于应对逆境的挑战，包括克服恶劣自然条件，能将人为环境的打击、压力与不幸变成创造文明的动力。较多的西方学者则持“文化决定论”，单纯用精神文化的价值来解释西欧文明的动因，认为世界上惟独西欧文明最早形成并发展了一种理性与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价值鼓舞了西欧人创造出最旺盛的文明形态。这些论说或则是表面的、片面的，将次因、必要条件看作文明的主要动因、充分条件；或则是用精神支配历史的唯心史观来论证一种西欧中心论的文明史观。

唯物史观是我们研究和剖析西欧文明的科学指导。西欧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地理环境、逆境挑战和精神文化是西欧文明的必要成因或表现形式，但它的真正的根本动因存在于西欧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和发展规律之中。特定的精神文化无疑是西欧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它根植于西欧社会各历史阶段的深层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之中。西欧文明是西欧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交互作用、有机综合而形成的动态的文化共同体。西欧文明体现人类历史的普遍法则，经历了人类历史必经的各种社会形态。西欧文明之所以有深厚、持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创造性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经历了约两千五百年的奴隶制社会，一千多年的封建制社会，近四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社会形态及其历史阶段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历经各历史阶段而臻于成熟形式。西欧诸多民族与国家集中在同一地区，它们既有文化同一性，又有创造的多样性，历来相互交往密切，易于相互传播、分享各自的文明成果，形成合力，凝聚共同智慧，推进西欧文明的进展。西欧文明在各历史阶段，又善于从周边的诸多外部文明中吸纳、摄取优秀文化成果，来充实、壮大自身。我们认为，用这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才能全面、深入地解释西欧文明的动因、本质和特色。

二、西欧的自然环境

欧洲是欧罗巴洲（Europe）的简称，它位于东半球西北部，东连亚洲，南临非洲，西濒大西洋，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人口7.28亿，是人口最密集的大洲。西欧面积约377.3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647亿，分别占全欧洲面积和人口的1/3和1/2。西、中、南部人口密集，北欧人口密度较低。英国、法国、意大利人口均在5000万以上，德国人口近8000万。西欧现有24个独立国家，即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马耳他、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此外，还有丹麦所属自治区法罗群岛和英属直布罗陀（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有主权争议）两个地区。

西欧地形以平原为主，在世界各大洲中不多见。中欧和西欧两大平原，地势平坦，仅在局部地区有丘陵，适于农耕、修筑道路与运河。只在欧洲南部耸立阿尔卑斯山系，绵延数千公里，平均高度达3000米，最高的勃朗峰海拔4810米，山系向东南伸出两条支脉亚平宁山脉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向西延伸出比利牛斯山脉。在阿尔卑斯山系和西中欧大平原之间，分布一些海拔不超过1000米的山地和高原，如法国的中央高原、莱茵河中游高地和西班牙中部的梅塞塔高原，还有西北欧山地，它们是欧洲矿产的主要分布地带之一。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纬度较高，在地质学上的第四纪时曾经历过几次冰河期，在大规模冰川磨砺下，形成冰积平原，土壤贫瘠，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业，但有丰富的森林、矿藏和水力资源。西欧的又一地形特点是海岸线曲折、绵长，它北临波罗的海、北海，西濒大西洋，南接地中海，东连黑海，曲折绵长的海岸线包容很多海湾和内海，并且将西欧大陆边缘分割成许多半岛与岛屿，北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有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大的岛屿有大西洋中的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和冰岛，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等。海岸线长，海湾、半岛、岛屿众多便于海上交通，航海开拓和交往在西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欧河流稠密，大多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系和中欧高地，主要有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奥德河、易北河、罗纳河、泰晤士河等，它们大多流经多国，是国际航道，沿河平原农业发达，南欧河流如波河蕴藏丰富的水利资源。

西欧大体位于北纬35度与80度之间，绝大部分属于北温带，气候深受海洋影响。大西洋的西风和全球最强大的北大西洋暖流给西欧带来热量和水汽，长驱深入内地，使西欧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夏天除南部外，没有酷暑，冬天除北部外，没有严寒，雨量充足。南欧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半年雨季，夏半年干旱少雨。

西欧的自然资源丰富，煤、铁和水利资源蕴藏量尤其多。森林面积广阔。有许多优良的渔港，渔业资源丰富，沿海渔场占世界沿海渔场约1/3。

西欧优越的自然环境是极为有利的生长文明的场所，为西欧人开拓文明提供了很好的用武之地。据地质学家考证，西欧南部碧波粼粼的地中海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时曾是一片陆地，大约在公元前15000年至10000年之间，大西洋冲越西边山冈，将这个广大的地中区灌成世界上最大的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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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它成为西欧文明的摇篮。南欧向地中海延伸的巴尔干半岛（含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气候温和宜人，适于农耕，便于航海交通；它们南和北非隔海相望，东连小亚并可深入两河流域腹地，是沟通欧亚的要扼，便于当地人和早已发展的埃及文明与巴比伦文明交往，吸收它们的先进文明成果。所以，西欧文明的演进是首先以地中海域为中心，逐渐由南向北扩展。它最早起源于地中海东域和小亚交接的爱琴海域，渐次向希腊半岛及地中海西部扩展，形成希腊古典文明；罗马帝国时代，罗马文明的范围东达中亚内陆，在西欧则已向西、北推进到不列颠和莱茵河流域；北欧的低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化最晚，直到公元9世纪后，才逐渐纳入西欧中世纪的文明范围。

三、西欧的文明史前概况和种族、语言

在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明时代相对“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而言。人类随着原始氏族社会解体、私有财产与奴隶制出现，才进入文明社会。西欧也是一样。西欧文明不是突然凭空发生的，它的产生是西欧文明史前社会演变的结果。

在远古人类起源之后，就有人在西欧广袤的大地上繁衍生息。最早的“能人”化石只在非洲肯尼亚和乍得发现，距今600万和700万年。能人之后的直立人（中国惯称猿人）化石，就已在西欧发现，有希腊的彼特拉隆那人、法国的阿拉果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约在30万年至25万年前，比中国北京、元谋、蓝田的直立人（60万至50万年前）要晚一些。1847年在法国发现的阿舍利文化（手斧文化）距今约40万至30万年。直立人进化为接近现代人体质水平的智人，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发现大批尼安德特人化石，就属于西欧的早期智人，活动范围已较大，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已能人工取火，有墓葬和氏族生活的萌芽。体质上和现代人完全一样的晚期智人的化石，在西欧已发现很多，重要的有法国的克罗马人、库姆尔佩尔人，他们的体质形态都很像现代西欧人。他们约生活在4万年前，已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能创作优美的洞穴壁画。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生，在尼安德特人阶段血族群婚的血缘家族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已逐渐转化为对族外群婚的氏族，并构成更大的族群部落。

约公元前9000年左右，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全球气候转暖，北欧和阿尔卑斯山区的冰河溶化，西欧的冰原地区被森林和草原取代，西欧进入新石器时代。西欧人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西欧的过渡性的“中石器”时代较长，约从公元前9000年至前3000年，法国、西班牙的阿齐尔文化和北欧的马格尔莫斯文化为代表，分布的范围已从波罗的海跨西北欧到英国。西欧进入新石器时代，也发生作为人类伟大的“第一次浪潮”的农业革命，不过比西亚、中国和美洲要晚得多。从狩猎与采集经济转变为农业与畜牧业，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技术知识增长，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开始出现。西欧人有了较稳定的生计，从迁徙转为定居，聚居的村落出现。希腊等地已开始养猪、牛。希腊和多瑙河中游都已使用陶器。在这个时代，西欧的母系氏族公社达到全盛，族外群婚转变为“从妇居”的对偶婚，但不甚稳定的家庭还未构成经济单位。

西欧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知使用金属，多瑙河流域和爱琴海区都出现青铜器。希腊爱琴海区和中国、印度一样，在青铜时代就进入有阶级的文明社会。公元前1370年赫梯王国征服在人类中最早发明炼铁术的米坦尼王国，垄断当时极为珍贵的冶铁术，直到荷马时代冶铁术才传入希腊。罗马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到铁器时代才进入奴隶制文明社会。在西欧的文明史前末期，南部地中海地区已先后完成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已能提供超过维持劳动力自身消费的剩余，氏族首领将经营的氏族财富攫为己有，出现了私有财产。他们为扩大剩余产品、自身摆脱劳动，就要吸收新劳动力，于是不再杀死俘虏，而把他们变为奴隶。这时，母权制被倾覆，实行父权制，对偶婚则转变为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作为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出现，瓦解了血缘关系的氏族家长制。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财产分化，形成奴隶和自由民、氏族贵族和穷人平民的差别。氏族部落的军事民主制则转变成国家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实行阶级统治和调节阶级利益的工具。奴隶制社会形成了。它看来充满残酷的剥削、压迫，然而，如恩格斯所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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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标志着跨入文明时代。西欧自有人类活动起，历经了约30多万年的漫长时间，才开始步入文明社会。爱琴海域的克里特岛和希腊的小亚、本土，在西欧率先分别于公元前2000多年和1200年左右，进入奴隶制社会，罗马则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左右，才步入文明时代，西欧中部、北部的日尔曼人还长期滞留在氏族社会末期，直到公元2世纪后才逐渐先后完成这种过渡。

西欧的文明史前阶段，创造了独特的原始精神文化。多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遗址，有伴葬的兽骨和燧石工具，表明原始人已有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思想萌芽。许多洞穴壁画作于昏暗的洞穴深处或不易观赏的陡高岩壁，这些作品有巫术动机。西欧原始人的语言指谓具体事物，缺乏表达普遍概念的词汇。西欧的原始艺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发现最早的动物雕刻是德国沃吉尔海德的野马雕像，它作成在3万年前，用猛犸象牙刻成，野马蜷首挺立，很有生气。以出土地点命名的“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雕像，突出生儿育女的部位，是母系社会的象征。造型艺术中最突出的是洞穴壁画，法国就有70余处，在西班牙等地也有发现。根据狩猎生活体验，描绘野牛、野马、驯鹿等栩栩如生，技艺甚精，难以相信它们是原始人所作；法国拉斯科洞中有一匹被研究者称为“中国马”的野马画像，色彩渲染酷似中国的水墨画。

西欧人在种族上属于遍布欧洲、地中海地区和西亚的白种人，通常称为高加索人，有别于蒙古利亚和尼格罗种族类型。西欧人又可分为三支：北欧金发白种人即诺迪克种族；南欧暗浅黑发白种人即暗白种人或称伊比利亚种族；两者之间有圆头种族即阿尔卑斯种族。最早开创西欧文明的克里特人是和伊比利亚人种、北非暗白人种相近的一个种族。西欧的三支种族因语言与部族生活相异，又形成许多不同的分支，逐渐融合成不同的民族。古代西欧主要有三大族群：一是希腊民族，由北部的多立斯人南下而和土著民融合而成，内部又可按方言分为阿卡亚人、爱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多立斯人、马其顿人等等民族集团。二是罗马的拉丁民族，罗马还有伊达拉利亚人等族，后来都被拉丁人同化了。三是遍布西欧中、北部的日耳曼民族，它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等等各个支族。西欧进入中世纪后，这三大族群多有变迁、融合，到中世纪盛期以后，才逐渐形成近代意义的西欧民族国家的格局。

西欧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或称雅利安语系，包括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等等。它们统称印欧语系，因为它们都有相近的词根和语法概念，遵循相似的变化法则即格里姆法则。公元前18世纪末，西欧克里特的米诺斯人有最早的文字，是线形文字，至今未能解读，之后迈锡尼文明时的线形文字已解读成功。古希腊的文字则是改造闪米特语系的古腓尼基文字而成，腓尼基文字只有辅音，没有母音，希腊人加上母音，使之更为清晰而能表达多重意义。西欧的其他文字都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中世纪时拉丁文成为基督教会官方推行的标准文字，到西欧中世纪盛期后，西欧各国倡导自身的民族语言与文字，它们才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

四、西欧文明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特征

西欧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普遍历史进程是相一致的。但是，西欧文明又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性，各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综合，都有其特殊内涵，整个西欧文明史表现为一连串有变革和继承关系的阶段性文明。本书将它划分为五大阶段，分列五篇论述。

第一，西欧古典文明。它本质上是一种奴隶制社会的文明形态，又有不同于东方奴隶制文明的特色。从克里特文明兴起到罗马文明衰亡，它历经2500年左右，充分展开了从城邦奴隶制到帝国集权型奴隶制为基础的不同的文明形态。所以，它又依次由四个次阶段性文明所组成：爱琴文明，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西欧古典文明以爱琴海域为发源地，向西延展至希腊本土和南意大利，以至环地中海南北一些地区，达到城邦时代希腊古典文明的全盛。以大规模集权奴隶制为基础的希腊化文明，则将其涵盖范围和希腊文化扩展至整个地中海地域和小亚、近东。建立在更为成熟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基础上的罗马文明，更建立起一个东起不列颠、北达中欧莱茵河流域、南纳北非、西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庞大文明圈。西欧古典文明所创造的璀璨文化成就及其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很突出的。

第二，西欧中世纪文明。它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欧封建制为根据的文明形态。从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灭亡西罗马帝国、建立起一些蛮族王国，至14世纪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鼎盛期结束，西欧中世纪文明经历了近一千年。西欧中世纪并不是一个停滞、野蛮的“黑暗时代”，而是有一个从封建制度确立到全面鼎盛的动态演进过程。从建立封建庄园制、采邑制发展为城市市民经济与政治的兴盛，从长期处于封建诸侯割据和小王国林立，至中世纪盛期开始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基督教文明确立其在全西欧的统治地位，对中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有巨大影响，并且引起尖锐复杂的政治与思想斗争。这些都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点。在西欧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欧本土已逐渐都纳入封建化的文明，西欧中世纪文明已是“西欧”完整意义上的文明。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精神文化并不是贫瘠、苍白的。特别是西欧进入中世纪盛期后，学术文化繁荣，在许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开始孕育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思想，为西欧经由文艺复兴向近代文明过渡，在文化上作了准备。

第三，文艺复兴文明。从14世纪至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处于衰落、解体的后期，城市市民阶层、工商业主势力壮大，资本主义萌发已表现出勃勃生机，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所以，本书将它列为一种单独的阶段性文明来论述。文艺复兴文明是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过渡的重要中介环节。经济上已有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成熟，宗教改革兴起，科学思想已有突破性进展，社会政治理论已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这些都表明文艺复兴文明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西欧各主要国家开始向海外进行侵略性殖民，不仅残酷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与财富，以供资本原始积累，同时也将基督教文明向海外传播。文艺复兴文明创造了瑰丽多姿的精神文化，是西欧继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之后达到的又一个高峰。

第四，西欧近代文明。它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西欧文明在近代阶段表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资本曾创造了巨大文明。从17世纪至19世纪中、后叶，西欧各国先后完成了结束千年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通达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两个多世纪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建立了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政治秩序，通过启蒙运动建树了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为轴心的西方主流文化价值，为西方的现代性奠定基石。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蔚为壮观，西欧近代文明在精神文化上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然而，近代西欧资产阶级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侵略，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战争、奴役和压迫。有所更新的基督教文明向全球扩展，西欧文化对世界各地造成了交织着激发启蒙思想和文化殖民的正负面双重效应。

第五，西欧现代文明。它本质上仍还属于资本主义文明范畴，但已构成又一个阶段性文明。从19世纪中、后叶到20世纪末的一百多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秩序，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都有重大变异，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西欧现代文明内部也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中演进，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力量从弱小到壮大，也逐渐形成反映他们理想追求的精神文化，和资本主义主流文化价值抗衡。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西欧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类进步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前半叶西欧社会内外矛盾激化，经济和政治危机爆发，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抬头，以西欧为发源地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深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殖民统治结束。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新的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注入了活力。在经济全球化趋向的背景下，西欧主要国家以“欧盟”等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方式，实现经济一体化，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欧盟”在经济、政治上都已成为和超级大国美国既联手又抗衡的势力。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方面，虽然强调自由放任的新保守主义在西欧也时而推行，但西欧国家更偏向注重调节社会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北欧更创造“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当代西欧的各种精神文化也有很多变异与进展，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如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多种形态，对当代西欧的社会进程有一定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欧兴起，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它反映了值得研究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矛盾。当代西欧文化还比较重视反思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危机和环境、生态等全球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力图对西欧文明各历史阶段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和精神文化作出概要的综合描述，着重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论述。

历经四千余年的西欧文明，有多重历史特征值得研究。这里只从总体上概要举出以下四方面的主要特征。

和世界其他诸多文明相比较，西欧文明独特地充分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等社会形态的各个历史阶段，这种深厚、成熟的社会历史基础，使西欧文明持续进展，积成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出瑰丽多姿的文化成就。

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是贯穿西欧文明的优良传统，也是西欧文明的充沛文化活力所在。认为“自由”与“个体主义”的精神价值始终是西欧文明的原动力，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基督教文明自中世纪以来对西欧文明具有正负面的重要影响，但不能将全部西欧文明归结为基督教文明，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西欧文明主要在西欧生长、发展，但它又是在同一密集地区多民族、多国家共同创造的文明。众多民族和国家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促成西欧文明的整体性持续发展。西欧历史上的伟大文化成就是西欧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西欧文明包容了西欧各国自具特殊性的民族文化，它是西欧文化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西欧文明不是自身封闭、单独生成与发展起来的，它在各历史阶段，和世界上的一些主要文明，如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等，都有多种形式的交往，从中获取文明成果，吸取思想文化营养，甚至获得文化推动力，才使自身得以发展、壮大，西欧文明中也凝聚着世界上其他地区许多民族贡献的智慧。西欧中心论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就西欧文明自身的发展而言，也是不能成立的。

五、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的意义

西欧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干部分，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曾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它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构成部分。理解和探究西欧文明史的整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有分析地吸取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全球性交往，又展现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西方的现代化只是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文明历史演进的结果。将西方的文化与发展模式当作惟一普遍的标准向全球推行，是不可取的。世界各民族国家应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确立自具特色的文化与发展模式。然而，西方包括西欧，由于其深厚的文明历史的积累，特别是近代文明的加速进展，毕竟率先实现现代化，提供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如今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和西方包括西欧的交往不断增进、愈益频繁，了解西欧文明史，把握各种有关文明内容的历史由来及其文化价值的意义所在，这有助于我们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开展合理的中西交往。

我们并不主张“文化决定论”的历史观，但确认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初至今，西方文化是冲击全球的精神势力，起有正负面的双重效应，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民族国家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焦点问题。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史，有助于我们吸取西方文化中的优良成果，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面对西方文化较多地进入中国的情势，这也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鉴别分析，形成与采取合适的具体文化对策。

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有助于我们正确观察、认识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文明”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2001年是“世界文明对话年”。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曾为人类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的格局，已是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也要看到，文明中的文化要素，在当今世界局部地区由宗教、种族、语言等问题引发的冲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又有着深刻的经济与政治根源。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广泛的国际反响。他确认当今世界文明多样化的格局，重视研究文明中的文化要素在现今世界的局部冲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是值得我们思索和探究的。但是，他主张在冷战结束后，不同文明的冲突已主宰全球政治，特别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冲突，将可能严重威胁西方的利益和西方国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据此，他为西方的全球战略、文化战略献计献策。了解和研究西欧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就可使我们理解这种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各种文明只有在开放的合理交往和相互吸取有益成果中，才能充分发展。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得以发展自身的一个基本条件与手段，是和其他文明开展和平的合理交往与融汇沟通。西方文明也须纳入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才能持续进展。

最后，要说明一下，本书是三位作者集体讨论提纲、分工执笔写作而成的。绪论和第一篇西欧古典文明、第二篇西欧中世纪文明是姚介厚撰写的，第三篇文艺复兴文明和第四篇西欧近代文明是李鹏程撰写的，第五篇西欧现代文明是杨深撰写的。田时纲同志为撰写文艺复兴文明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在此深表谢意。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树琦等同志的热诚帮助，谨此志谢。由于作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恐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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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西欧古典文明

引言 西欧古典文明的历史与特征

西欧古典文明指处于奴隶制时代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它发端于约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克里特文明，终结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崛起在近东的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有大体同样久远的历史。它的地域范围并不限于现今的希腊和意大利，而是发源于爱琴海与希腊半岛，渐次向地中海四方伸展、扩张。全盛时，东连小亚细亚西部，北抵黑海以至欧陆中西部腹地，西及比利牛斯半岛，南达非洲北部，有横跨欧亚非三洲开阔疆域之优势。当欧陆中北部的所谓蛮族还度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之时，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民族已先后在地中海的历史舞台勃发生机与才智，创建了独特成型的社会制度，盛开了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之花。这一古典文明在和两大近东文明相互辉映与交融中熠熠生辉，显示悠久生命力，为西欧文明奠定了深厚基础，成为全部西方文化的源泉。

这种古典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不是单一种族的贡献，也不是直线进化的，而是多种族创造了历史与文化的多样性。诸多种族的迁移、入侵以及殖民运动，才造就有文化同一性的希腊与罗马民族，而他们和亚非的一些种族又有不断的融合与同化。古希腊罗马比较充分地经历了奴隶制经济与政治型态的历史发展，因而先后产生了四种既有历史承续性、又各具特色的阶段性文明，它们串连成西欧古典文明的总体。第一种是爱琴文明，首先是约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产生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从青铜文化向铁器文化过渡，是早期贵族奴隶制社会的文化形态；之后经过约三百年黑暗时代的历史曲折，至公元前8、7世纪的古朴时代复兴，展开殖民运动，从爱琴海域向外扩张，在希腊世界普建城邦。第二种是希腊古典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马其顿征服希腊，经历了城邦奴隶制的盛衰，从伊奥尼亚、南意大利的科学文化兴盛进展为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文化高度繁荣，包括伯里克利黄金时代，这是西欧文明第一个鼎盛的高峰。第三种是希腊化文明，从亚历山大东征至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消灭托勒密王朝、征服希腊化世界为止，在从欧陆到亚非近东的辽阔疆域建立了三个大型集权奴隶制的王朝，希腊文化在这个广大的世界范围传播、扩散，并在和东方文明密切的交融中而有了新的内容特色。第四种是罗马文明，从公元前7世纪罗马逐渐崛起至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陷落罗马城，罗马帝国经历了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庞大的版图从近东直至欧陆中西部、并染指不列颠，帝国型的奴隶制由盛极而衰亡，在调融希腊文化、东方文化与罗马本土文化中，产生了独特的、颇有综合性的拉丁文化，而基督教的兴起为西欧从古典文明转向中世纪文明在精神文化上作了准备。

西欧古典文明由上述阶段性文明组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在奴隶制社会内外矛盾充分展开、迭经多种历史形态中演进，每个阶段性文明都是自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有机体，而其精神文化因社会变迁虽有衰落而不完全消亡，其传统总是伸展入后续文明，因而西欧古典文明是一种动态连续、富有历史多样性的整体。第二，就精神文化而言，由于古希腊罗马的特定历史条件，宗教虽是其重要基因，但没有和政权紧密结合而成为专制势力，科学文化发展则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有相继的全面繁荣，生发了体现民族创造性智慧的文化精神，如荷马时代的英雄主义，希腊古典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希腊化文明中的自然主义伦理与世界主义，罗马文明中的伦理与法的精神。第三，西欧古典文明具有开放性与兼容并包性。它既是由希腊罗马各族文化在频繁交往中生成与发展，更是在不断大量汲取东方文化中生成与发展。从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滋养早期希腊文化到罗马时代引进希伯莱文化，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不曾间断。古希腊罗马正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势，融冶了东西方众多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自身的繁盛文化。

西欧古典文明是全部西欧文明乃至全部西方文明的源头与根基，它对后世西欧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对世界的其他一些文明如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等，也有一定的辐射性影响。西欧中世纪文明包括其封建的经济政治结构与基督教精神文化，是直接在西欧古典文明内部孕生、发展出来的；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是在倡导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中形成与发展的，并完成向西欧近代文明的过渡；在西欧近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精神文化中，时时处处都可看到西欧古典文明的文化身影。西欧古典文明所奠基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贯穿于后世西欧与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地深刻影响了后世西欧各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而西欧古典文明后期开始形成的基督教及其文化，也一直影响着后世西欧文明及其精神文化的演变，基督教传统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所以，理解与研究西欧古典文明，是我们把握与探究全部西欧文明的首要出发点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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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约公元前440年制成的伯里克利肖像雕塑（罗马摹制品）


第一章 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古典文明

一、爱琴文明和希腊城邦的形成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位扼欧亚非三洲交通之要冲，地理环境特色为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有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冬雨夏爽适于橄榄、葡萄生长，发达的航海业便于和东方先进文明建立联系。据考古发掘的遗址证实，远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这里就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而这远古历史以往并不清楚。19世纪70年代格罗特等著名史学家认为爱琴文明始于荷马时代或公元前776年起的奥林匹克竞技纪年，之前只有模糊不清的传说。然而，荷马史诗曾吟述爱琴海南端的克里特岛土地富庶、人口众多，远古就有“城市90座”；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记载克里特王（米诺斯）最早组织海军，是征服许多土地的统治者；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米诺斯“获得了爱琴海帝国”。还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迈锡尼王阿伽门农率希腊大军攻陷爱琴海域的小亚西岸特洛伊城的故事，也曾被认为只是诗人的虚构，其实有着历史的根据。19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前期，德国谢里曼、英国伊文斯、希腊卡洛凯里洛斯等执着的考古学家，历经辛劳，终于发掘出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特洛伊的9层城垣遗址和迈锡尼的竖井状、圆顶状的王家墓。以后其他学者又结合埃及、赫梯及希腊的文物、文献细加研究，确证了爱琴文明的久远历史。它包括：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时代（公元前20世纪—前12世纪）；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兴建希腊城邦的古朴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

克里特岛横列在北非和希腊之间，公元前3000年已向青铜文化过渡，出现私有制，公元前20世纪已合并奴隶制小国，建立以克诺索斯为首都的统一王朝，国王称米诺斯，岛人亦称米诺斯人，祖先可能是来自小亚和埃及的混合民族。当时首都即有人口10万，农业、工商业和航海贸易也相当发达，同埃及、小亚、希腊半岛已有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往。王朝拥有强大的造船业和舰队，获有海上霸权，其势力范围东自小亚、西至南意大利。所用语言非希腊语，文字已从象形文转变为线形文，王宫所存数千块属经济档案的泥版文书，即使用线形文A，可惜至今尚未能解读。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米诺斯是远古的立法者，斯巴达的法制从其遗制学来。米诺斯的文化已较繁荣。建筑术尤为高明。王宫面积达22000平方米，房屋1500间，构筑精致小巧，寝宫所附浴室、厕所使用自来水，西方人19世纪才有这种设施。金银、彩陶工艺品精巧秀丽，许多壁画表现渔民生活和航海活动，灵秀清逸或自由奔放，堪称得希腊古典时代艺术风格之先。米诺斯人的宗教是崇拜自然的一元神教，主宰天地、司善亦司恶的主神是女神。克里特岛的主要地区曾3次被毁，其原因可能是火山爆发或大地震，克里特文明逐渐衰落。公元前1400年左右，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岛，取代并部分接续了它的文明。

迈锡尼在希腊半岛的伯罗奔尼撒东北部，居民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部落大迁移中从巴尔干北部南下的印欧语族阿卡亚人。公元前15世纪他们已使用希腊语（阿卡亚方言为主），已建立贵族奴隶制王朝。发现所存的许多泥版文书的线形文字B已被解读成功，它记录了大量使用奴隶和土地占有的情况，王朝的势力范围遍及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地区，现已发现的迈锡尼文明遗址遍布这些地区，有1000处以上。从线形文字、城堡建筑与工艺品看，都近似米诺斯文明。公元前1250年以后，迈锡尼和与之交往密切的埃及、赫梯，都处于盛极而衰。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70年间，爆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写的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别名伊利昂，处在小亚东北赫勒斯滂海峡和爱琴海连接之处，是逆流北入普罗朋提斯海和黑海的惟一通道，海峡水流遄猛、风急浪高，航行至此只能从陆上拖运船只、驮运货物，所收税金与运费就是重要财源，加之特洛伊土地肥沃，农牧工商业皆很发达，很是富裕。传说的战争起因是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因其弟斯巴达王门涅劳斯之妻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遂率希腊诸部族联军围攻十年而陷落特洛伊城；其实，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掠夺该地财富，占有扼据航运要冲的财源。这是迈锡尼文明衰落之际的最后挣扎。战争的历史后果是两败俱伤，特洛伊城毁灭了，残存居民沦为奴隶，希腊本土也元气大伤，迈锡尼宫廷陷入内乱的流血悲剧。希腊北部的多立斯人乘虚而入，征服除雅典之外的各国，希腊的文明进入一个历史曲折的时期。

从公元前11世纪初往后300年间，西方史学家称为黑暗时期。半农半牧原始部族的多立斯人摧毁希腊本土城镇，破坏手工业与商业，文化也雕零没落，已发掘的此时期的粗制陶器，只有原始几何形风格。这一时期又称荷马时代，因为传说中的盲诗人荷马在公元前9世纪融合历史与神话传说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中，描写迈锡尼文明末期的故事，其实也反映他所处时期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荷马时代的希腊已从奴隶制国家倒退为氏族部落组织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但这种历史曲折中又孕育着一些向新文明进展的重要因素，对希腊古典文明实有深刻影响。第一，铁器使用。冶铁术最早于公元前16世纪在小亚北部的赫梯势力范围内发明，是秘而不宣的专利，铁价贵似黄金。多立斯人南下带来了冶铁术，铁器逐渐在希腊农业、手工业中推广使用，荷马史诗描写阿喀琉斯发给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生铁，说足够他耕用5年。如恩格斯所说，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大面积农耕成为可能，并提供当时其他金属不能抵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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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使以后希腊城邦奴隶制得以在较高的生产力起点上充分发展。第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组织已设立氏族贵族的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民众大会和军事首长（“巴赛勒斯”Bassileus）等三个权力建制，这是以后希腊城邦国家由以形成政治建制的雏形。第三，结束了早期希腊部落经常大迁徙的动荡历史，从部落向民族过渡，形成了伊奥尼亚人、埃俄利亚人和多立斯人三个希腊民族群体；而稳定居住区内的人又融合成较稳固的地区共同体，后来就转变为城邦。当时也已开始发生有序的移民潮，如抵挡住多立斯人侵扰的雅典就接受了大量避难移民而实力大增，它并推动伊奥尼亚人在小亚与爱琴海岛屿的移民活动，建立米利都、爱菲斯、萨摩斯等名城，这是之后扩展希腊城邦的殖民运动的先驱。第四，精神文化的重要结晶是两部荷马史诗和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写的两部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它们以不同方式映现或梳理了早期希腊的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经验知识、伦理道德，体现了希腊先民勤劳奋斗的英雄主义精神，这和以后的多类希腊古典文化有密切的源流关系。

公元前8、7世纪的古朴时期，实为兴建、扩张希腊城邦的重要时期。铁器生产力发展促成经济复兴、阶级分化，导致城邦形成。公元前8世纪中叶从小亚到希腊半岛已星罗棋布地建立了408座城邦。城邦（polis）原由卫城（acropolis）发展而来，是以一个城市或大村镇为中心、有独立主权的奴隶制小国，最大的城邦斯巴达国势最盛时领土面积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雅典城邦面积才有2556平方公里，普通城邦方圆数十里，居民万余人。多山隔绝、海陆地形分割的地理条件，荷马时代已有的铁器生产力和小型奴隶制经济稳定结合，军事民主制则演变为城邦政治建制，这些重要历史因素都使希腊城邦没有神授统一专制王权，而有别于一些东方文明的政体。诸城邦各自独立，是多中心的，但互相之间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那时，各城邦的人已经都自称“希腊人”（取自传说中伊奥尼亚、埃俄利亚和多立斯三族始祖的共同之父希伦Hellen之名），区别于“异族人”（barbarians蛮族人）。当时已通过改造腓尼基文的字母形成统一使用的希腊文字；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各城邦有共同的节庆和纪年；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也有一致性。这种统一的民族意识后来使希腊各城邦迅速团结抵御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城邦的奴隶制是小规模、分散型的，因而更需要加强各城邦之间、同外部世界之间的工商贸易，也有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因而发展商品经济比较充分；而希腊城邦虽有不同政制，公民皆可参加公民大会，有相对多的政治权利。这类经济政治条件使希腊人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活跃的心智，并能较快较多地吸纳早已丰富的东方文明成果，来创造自身的新文化。所以此时希腊城邦制的兴建至为重要，它为继之而来的希腊古典文明奠立了社会基础。

希腊城邦建立后，普遍出现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就是城邦组织部分居民迁移到海外另立家园，建立新的殖民城邦。它不同于自发的部族迁移和移民，而是城邦为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有组织地进行扩张的方式；它也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与统治，因为殖民城邦和母邦属于同一希腊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上基本平等，不是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从公元前8世纪初起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殖民运动中，希腊人扬帆远渡、开拓疆域，展开了希腊世界向四面八方扩展而趋于丰满的壮观画面。据统计，先后参加殖民的城邦共有44个，在比希腊本土远为广大的海岸地带共建殖民城邦140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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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亚早有米利都、萨摩斯等殖民城邦，又东进叙利亚、埃及设立商站殖民点；西向殖民最宏伟，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广建克罗顿、塔壬同、爱利亚、叙拉古等众多名城，此地区后来被罗马人称为“大希腊”，往西更远至如今法国南部建立马萨利亚（今之马赛），又在西班牙建立埃姆波利艾城邦；北向殖民直达黑海广大地区，包括后来的历史名城拜占庭；南向殖民则在北非利比亚建立居勒尼等一些城邦。殖民的原因是希腊山多土薄、土地有限，人口增长的压力突出。马克思指出：在古希腊和罗马，周期性殖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因为国家制度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不使自由民变为奴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3]

 如铁拉岛因7年旱荒，遂决定每家抽签出一名男丁去居勒尼殖民。与土地问题相关的政治原因是城邦为了平息破产失地农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向外输出“骚乱分子”。斯巴达男性公民在外作战时，国内妇女生了一批私生子，他们因无公民权不能分得土地而密谋起义，就将他们遣送意大利建立塔壬同城邦。
 
[4]

 殖民运动之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古无先例。希腊城邦的巨大扩张，奠定了希腊古典时代的广阔疆域，它们如雨后春笋茁长在地中海、黑海地区，希腊人比喻它们像是围着地中海这个“大池塘”此呼彼应的青蛙，母邦新邦密切联系、互惠互益，增强经济实力，巩固了城邦制度。殖民运动造就一个海陆交错、东西方联结的古代地中海最大的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超过爱琴文明的原有规模，这就大为促进工商业贸易，使希腊在古代世界中发展了独特充分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壮大工商奴隶主及平民的力量，有利于民主政治形成。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更为扩大、频繁，给希腊带来更多的东方文明成果，并使希腊人得以在广阔天地的实践活动中，培育科学见识，发挥创造性智慧，希腊古典时代的科学文化就是首先兴起于东、西部的殖民城邦，而后才进入希腊本土，更有高度繁荣。

总之，爱琴文明历经1500年漫长之途，终于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等方面准备了充分条件，迎接光辉灿烂的希腊古典文明来临。

二、希腊城邦时代和希腊古典文明的盛衰

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古典文明，是西欧古典文化首次全面鼎盛、奠立根基的时代。科学启蒙思想的清风先在小亚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生起，而后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吹开文化领域的百花，文明的种子四处播撒，又使整个希腊世界形成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这种古典文明，本质上表现了臻于成熟、处于全盛的希腊城邦奴隶制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精神。正是当时希腊城邦奴隶制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内外矛盾的充分展开，决定了这种西方古典文明的特征和盛衰。

希腊城邦的发展是多中心、多样态、不平衡的。小亚诸城邦较少氏族血缘制的历史羁缚，工商贸易发达，又较多直面接触东方的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它们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已繁荣起来，孕生了伊奥尼亚的科学与哲学思想，吹拂起早期古典文学艺术的清风。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就是在繁盛之邦米利都建立学派，著名女诗人萨福则已在秀美的爱琴海岛，热情奔放地吟奏了上万行令人心醉神驰的抒情诗曲。而当时希腊本土的城邦还处在破除氏族血缘关系、完成建立城邦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精神文化上尚无明显建树。希腊本土的各城邦，由于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它们建立起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并不一样。

位于伯罗奔尼撒东南部拉哥尼亚地区的斯巴达，经过传说中的立法者莱喀古根据德尔斐神喻颁布“瑞特拉”（Rhetra法令）的改革，已形成贵族寡头统治的国家制度。它按地区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用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户籍原则代替氏族组织的血缘原则，建立奴隶主贵族控制的30人议事会，民众大会形同虚设，名义上保留的多立斯传统的“双王制”已无王权之实，因为双王只是议事会成员，而5名贵族监察官愈益专权。斯巴达实行残酷的奴隶制，它先后征服邻邦希洛和麦西尼亚，将两地居民掠为奴隶，皆称之为希洛人，土地和奴隶均属国家所有，分给自称“平等人公社”的成员世袭占用，不得买卖，约9000户奴隶主公民残酷奴役并可任意虐杀希洛人。斯巴达公民不能从事工商业，全民皆兵空前绝后，从小至60岁经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过军营集体生活，以外出征战和镇压希洛人为天职。斯巴达拥有强大陆军而渐成霸主，控制周围各邦，组成军事性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种军事专制式的统治不会生发而只会窒息科学文化。但斯巴达握有实力，对希腊古典文明演变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当时希腊众多城邦是有独立主权、分散自治的，它们采取各种摆脱胞族血缘建制的不同制度，大多有议事会、民众大会和军事首长的建制，虽然也有相互之间的征伐称霸和军事同盟，但并不形成像东方地区已有的统一专制王权。雅典崛起，厉行改革，逐步建立、完善以工商奴隶主和自由民为开阔社会基础的民主制度，成为大力推进希腊古典文明的中心。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阿提卡地区，土壤贫瘠，先民引进橄榄、葡萄种植技术，农业才有发展，它还拥有矿藏和良港资源。在迈锡尼文明时期雅典曾是小王国，多立斯人入侵后雅典被灭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应当是在荷马时期重建雅典国家和立法，它以协议而非征服方式联合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塞诺西辛”），跨出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它又将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他们都可参加公民大会，但只有贵族能当官掌权。雅典一度保留国王名义，王权实渐废黜，实权由贵族执政官垄断。他们酷施虐政，实行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平民无以为生。德拉古立法更使债务奴隶合法化，而且用刑严酷，它是用血写成的。至公元前7世纪末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已很尖锐，发生基伦反叛事件并被镇压。亚里士多德描述：当时土地集中于少数人，贫民全家被称为被保护民和“六一汉”（按“六一”比率纳租者），如不能纳租还债就被捕，“成为富人的奴隶”；当时雅典的宪法“完全是寡头政治的”，“在群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和苛虐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5]

 雅典因有较大领土未曾参加殖民运动，陶器等手工业显著发展，并得益于地中海贸易圈形成而兴起工商业，新兴工商奴隶主已崭露头角而倾向平民。城邦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促成希腊古典文明的重要动因，就是雅典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崭新的民主政治改革。

被誉为“七贤”之一的杰出政治家梭伦是这场改革的创始人。他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诗人。公元前594年他被选为执政官兼仲裁，握有全权进行了深有历史影响的民主改革。他主要采取了三大立法措施：一是发布“解负令”，禁止人身担保的借贷，废除债务奴隶制，并规定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度，使平民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梭伦曾自豪地赋诗，称正是他为土地“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它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
 
[6]

 二是按照每年财产收入（以麦斗估价），将公民分为五百斗者、骑士（300斗）、双牛者（200斗）和日佣（不足200斗），前三个等级可选任不同级别的官员，第四等级者只可参加公民大会与陪审法庭。以私有财产规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打击了氏族贵族势力，而有利于工商奴隶主得势。三是政治体制上以公民大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四部落抽签选举而组成四百人议事会作为行政机构，并设立公民皆可参与和上诉的陪审法庭。这使雅典民主体制基本成形。梭伦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鼓励工商业发展，引进外邦技术人才与技艺教育。亚里士多德说他“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
 
[7]

 恩格斯指出他以“侵犯所有制”揭开了“政治革命”。
 
[8]



政治改革在贵族寡头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复较量中进展。公元前541至前527年的庇西特拉图僭主统治，实际上是以温和宪政推行梭伦之立法，他并在雅典大兴城市建筑、雕刻艺术及泛雅典娜节庆等文艺事业。公元前506年选任首任执政官的克利斯提尼，又实行摧毁氏族贵族反抗的较为彻底的政制改革，其要义为：废除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新选区，消除氏族关系残余；由10选区抽签选举产生五百人议事会和十执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担任，扩大了民主；由各选区选举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军事执政官为首席将军，指挥由各选区征兵配备的强大武装力量；实行“贝壳流放法”，公民大会每年可以贝壳投票方式，决定将危害民主与国家安全的人流放国外10年。克利斯提尼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亚里士多德说他的“宪法比梭伦的宪法要民主得多”。
 
[9]

 恩格斯评述：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
 
[10]

 雅典及其代表的希腊古典文明从此蒸蒸日上。

希波战争是确立希腊古典文明的重要契机。公元前6世纪末期，最初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早已征服新巴比伦，消灭吕底亚、米底等王国而占领小亚，势力范围达及两河、埃及与印度三大文明地区。它实行行省制的君主专制统治，而又相对宽容地允许各民族文化多样发展，并吸收众多地区包括希腊的优秀文化成果，造就一种独特、强盛的文明。此时波斯帝国勃发野心西进，先是侵占爱琴海色雷斯地区，阻断希腊与黑海的通道，并陷落小亚米利都等希腊城邦；从公元前492年至449年近50年间，大流士和薛西斯先后二帝迭次率5万以至50—60万海陆大军进犯希腊本土。已强盛的雅典修好斯巴达，会盟城邦250个，团结希腊民族英勇御敌，经过马拉松、温泉关和萨拉密海域等著名战役，终于彻底击败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希腊民族捍卫了自由与独立，激发起高昂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巩固了希腊城邦制。雅典则以提洛同盟盟主称雄，获有主导希腊古典文明的实力。就世界文明的格局而言，如若希腊失败，那么西欧古典文明就会夭逝，波斯文明扩张至地中海地区，西欧历史就会重写；而希腊胜利则形成了之后贯穿总体格局的东西方文明并峙发展的基本态势。这种战争形式的文明冲突毕竟是暂时、有限的，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并未阻断，反而增进。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就在此时向波斯玛伽僧侣和迦勒底星相家学习天文知识；小亚的许多知识人士移居希腊本土，带来先进的科学文化，阿那克萨戈拉进入雅典传布启蒙思想，开创希腊本土哲学；希腊和波斯仍然互相吸取文化养分，一位在波斯宫廷的希腊医生首次将“丝国”（中国）之名传到西方，后来丝绸之路也是通过波斯连接中国和西方。

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11]

 克里斯提尼的外甥伯里克利是富有才智、清正廉明的杰出政治家，他击败贵族派政治家客蒙，从公元前461年至429年执掌政权32年，雅典成为全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是希腊古典文明达于鼎盛的黄金时代。提洛同盟已变成雅典帝国称霸的工具，三百多个盟邦被雅典勒索每年交纳盟金，雅典年存款达9700塔兰同，雅典工商贸易遍及地中海域，这就拥有发展经济、扩充军事、繁荣城市建筑和文化事业的强盛实力。伯里克利进而推行民主政治革新：公民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公民都可以直接参政，参加投票、决策、选举；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之间有了严格的权力制衡；各级官吏向一切公民开放，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并为任职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工资和补贴，公民一生中总有能够在政治机构任职的机会，这就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开放性。已臻完善的雅典政制在城邦奴隶制的历史条件下，初步体现了主权在民（当时雅典的公民）、以法治国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堪称古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典范。伯里克利在演说中自豪地说：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人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都能以“真正才能”而出任公职，都能“独立自主”并充分表现“多才多艺”，所以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
 
[12]



这种古典民主政治建立在小规模城邦奴隶制经济的基础上，小农业主、小工商主为社会主力，奴隶都来自外邦和蛮族，雅典40万人口中奴隶有20万，一户能有奴隶只在3至25人，而且它的经济构成和东方专制国家中以王室贵族和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不同，如马克思所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构成了希腊的“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13]

 希腊城邦奴隶制经济是小规模、分散自立的，大体有两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斯巴达类型，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奴隶，奴隶来源是被征服的居民集体（如希洛人），在斯巴达奴隶数量为公民的7倍。这是有的城邦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而强制推行的一种落后的经济统治形式，后逐渐走向衰落。第二种是雅典型的发达奴隶制经济，代表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主要方向。它有不同于东方古国奴隶制经济的四个特点：第一，使用奴隶以小规模为主。大奴隶主和小奴隶主的差别不是很大，雅典公民三个等级拥有奴隶数量，第一等级为25人左右，第二等级为15人左右，第三等级为3人左右。这不同于东方古国帝王将相、豪门显贵拥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奴隶。第二，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经济。第三等级占有重要地位，雅典公民16.8万人，第三等级占10万人。这不同于东方古国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第三，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其比重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农业中也以生产用于商品交换的经济作物为主。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在社会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工商奴隶主的势力就比较强大，这对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有深刻影响。第四，自梭伦废除债务奴隶制以来，一般不以本城邦公民为奴隶，奴隶都是通过战争或奴隶市场买卖获有的外邦人、蛮族人。奴隶占城邦人口的比例不算很高，雅典总人口40万人，奴隶20万，约占一半。总之，立足于小农与独立手工业经济、商品生产发达的希腊城邦奴隶制，是希腊古典文明的民主制政治和富有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的深实的经济基础。

分散自立的希腊古典城邦奴隶制的政治也是多样式的。贵族奴隶主和工商奴隶主及小农、手工业者的矛盾突出，在各城邦中政治势力的较量就造成不同的政制形式。希腊本土没有君主制的政体形式。少数贵族专政的寡头制政治在一些城邦中存在。个人夺权执政的“僭主制”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贵族僭主专权的暴政，另一种僭主实为从氏族贵族手里夺取政权而向民主制过渡的政治形式。民主制是希腊城邦奴隶制所创造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代表工商奴隶主和小农、手工业者自由民的利益。如前有所述，它能给众多公民带来较多的政治权利和较大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极大地促进学术文化繁荣，明显比东方的一些君主专制政体优越。然而，雅典民主制只是人类民主制发展的较优越的初级形式，也存在严重缺陷。民主范围不包括奴隶与3.2万外邦人，16.8万公民中占一半的妇女则无参政权，因而这种民主的范围是有限的。直接民主和多数裁定的原则有进步性，但是缺乏辅之以有关法律，也没有言论与信仰自由原则和关于公职人员素质的规定，民众易受情绪支配而有随意性，所以后来会发生审判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等冤案，会有任用投机家阿尔基比亚德、政客克莱翁等错误决策，这种民主制也就会因“多数暴政”而蜕化变质。但是应当肯定，这种民主政治促成希腊古典文明的高度繁荣，对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发展也深有影响。

伯里克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采取许多卓有成效的措举大力发展文化，这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直接条件。他将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城市建筑和文化设施，庄美绝伦的雅典娜神殿耸立卫城之巅，有精美雕刻、绘画的神庙、剧场、画廊、竞技场等各种公共建筑物纷纷建立，给民众发放“观剧津贴”以鼓励文化活动。原本是半农村式的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几成废墟，现在奇迹般成为宏伟典雅、文化浓烈的大都市。民主政治提供较大的科学文化自由，希腊知识精英荟萃雅典，各路智者和各派哲学家、众多文学艺术大师焕发才智、竞献精品，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盛况。伯里克利尊重知识与人才，延揽各地文化名流，阿那克萨戈拉就是教给他清明理智的良师益友，当师长受审蒙难时他竭力营救。他和他的能干优雅的情妇兼助手阿丝帕希娅设有文化沙龙，哲学家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雕刻家菲狄亚斯、戏剧家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德斯等等一代名家，都是他们的座上客。总之，在这一辉煌时期，希腊古典文化从哲学、科学、人文社会知识到文学艺术达到整体性的繁荣，各领风骚的贤哲名家毕集，这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的转折点。战争的起因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霸，雅典帝国剥掠外邦也造成提洛同盟内外部诸邦的反抗。开战不久，因公元前431年雅典发生大瘟疫，失掉病死的主帅伯里克利，于是雅典大伤经济与人力元气。长达27年的残酷战争遍及全希腊各邦，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海军全部覆灭，斯巴达不断蹂躏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内两万奴隶大逃亡，农村破产、工商凋敝、国库空虚、兵力衰竭，羊河之役海军又遭全部歼灭，雅典只能屈膝求和，从此在政治与经济地位上一蹶不振。斯巴达也因穷兵黩武、奴隶起义而大伤实力，制度与文化的封闭性、保守性也使它不能有所作为。这场战争激化了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各种内在矛盾，驱使它在以后半个多世纪因两极分化和不断的党派斗争、城邦之间的战争而衰落，最终要被大规模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所取代。雅典经过短暂的寡头政制和三十僭主政制后，虽然恢复了民主政制形式，但它已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原由国家供养的两万多自由民就已成为不屑劳动的穷光蛋，民主政治变质成为政客弄权的工具，对重振城邦已无回天之力。战争的后果又造成全希腊的政治秩序、精神生活与道德价值陷入极大混乱与危机，哲学家柏拉图就惊呼“成文法和道德习惯以惊人的速度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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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能说这场战争就已标志希腊古典文明的终结，精神文化演进有其相对独立性。公元前4世纪希腊古典文化仍在发展，如科学知识的增长并进向系统化超过了战前，而哲学作为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在黄昏才展翅高飞，它要反思希腊古典文明的全部成就并探究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恢弘气势造就希腊古典哲学的鼎盛。亚历山大帝征服希腊和公元前323年亚里士多德去世，才标志希腊古典文明终结并进向希腊化文明。

希腊古典文明是包纳物质生产、社会体制和精神生活的文化有机体。根据前述它盛衰的历史线索，可进而概括出它的四个总体特征。第一，它是古希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城邦奴隶制充分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明形态，因而自有不同于一些古代东方文明的特色。第二，它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古代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虽然并非希腊各城邦都实行过民主政制，但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体制与民主意识激发了科学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思维，而科学启蒙思想的力量又是这种古代民主的前提。第三，它在精神文化上已有从哲学、科学思想、人文社会知识到文学艺术的多样式的整体发展，贯穿其中的基本文化精神是弘扬理性和人自身的本质力量，表现为热爱智慧，发挥理智能力探求关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知识，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有所结合，希腊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也达到较高的程度。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理论内核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希腊古典哲学的长足发展尤其突出，希腊古典文明的文化精神集中表现在它的理论形态的进展中，并通过它的影响渗透在其他文化样式中。古希腊宗教由神话演变而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有重要作用，但它没有和政权结合造成统治集团专制的精神力量；它自身有人神同形同性的人性化特征，它同哲学有局部的交互影响，并在哲学的影响下演进，在哲学中它的人格神逐步被改造成理性神。第四，希腊古典文明的多源性与多元性。它是经过殖民运动、在广阔的地中海域生成，不同地区的城邦文化都自有特色，和不同的东方文化又有多种交融，所以从它的各种文化样式中都可以发现其多种渊源和多元的表现形式。希腊民族的杰出智慧在于它善于综合，实现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创新出一种有丰硕内涵与悠久生命力的古典文化传统，使它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绵伸进化，成为西方文明之源，并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下面我们就要概述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在主要文化样式中的表现。

三、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

公元前6世纪中叶哲学家毕泰戈拉最早使用“哲学”（philosophy）一词，其原义是“爱智”。古希腊哲学包纳当时的全部知识，直到亚里士多德对知识分类，才有各学科知识的分化。希腊古典哲学历经两个半世纪，发展出丰富多样的学说，成为以后西方各种哲学与文化的重要渊源。它洋溢希腊民族热爱智慧的求知精神，不仅发挥理智能力孜孜追求各种具体知识，更深入探究全体存在的本原，反思人的认知能力，探索人、社会与文化的本性，逐步确立人作为理性主体在哲学与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它最早在西欧奠立一种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传统。这体现了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对后世西方的哲学与文化有深远影响。

古希腊的哲学与宗教的产生，都有神话的史前阶段。希腊先民崇拜作为自然与人格力量幻化的众多神灵，深受埃及的宗教神话的影响，希罗多德说希腊神话中的灵魂不灭与轮回观念以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从埃及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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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马史诗已整理、记载了许多原属口头传说的神话，赫西俄德的《神谱》更将生活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系统，梳理出一个有共同祖先、以宙斯为最高主神的谱系。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是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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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神话中已有以神的形象的方式解释世界本原的哲学思想萌芽，如以神的形象描述宇宙始源于黑夜的混沌（尼克斯Nyx），因有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hronus）才有运动而分天地，海洋之神俄刻阿诺（Oceanus）即水是万物产生并有序的根源，等等。公元前7—6世纪埃琉西斯教（以阿提卡地区一城之名命名）吸收希腊神话，成为相当盛行的民众宗教。此外，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奥菲斯教（Orpheus）崇奉收获之神也是酒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主张人的肉体带有原始罪恶，要通过各种“净化”方式使灵魂在轮回转世中涤罪才能解脱它。这种宗教也很流行，后来对哲学与文化都深有影响。还有，当时锡罗斯（Syros）的斐瑞居德创立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宗教，揉和上述两种宗教的成分，对宇宙起源、自然本原已有哲理性的说明。古希腊宗教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诸神过着相似于凡人的生活，只是更长寿，他们也有着与凡人一样的智慧、情爱、正义乃至欺诈、妒忌、淫乱等等品性，能和凡人生出半神半人的英雄，他们实际上是人自身的升华与神化。这种宗教在古代希腊社会生活中固然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希腊的古典文化，但它没有产生埃及的祭司、僧侣那样的统治集团，并不专制性地主宰精神文化，全希腊宗教中心德尔斐（Delphi）神庙的女祭司提供神谕，不过是收集各方信息作出深有寓意的预言或箴诫。古希腊的宗教和哲学有局部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如奥菲斯教的教义对毕泰戈拉、恩培多克勒、柏拉图的哲学都有一定影响，从爱利亚学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将宗教的多元人格神改造成一元的理性神。希腊古典哲学主要是在探究关于自然和人的知识中产生和发展的。

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5世纪前期的早期希腊哲学主要是自然哲学，哲学家们大多是最早杰出的科学思想家，他们凭借直观的观察，并且吸收与发展埃及、巴比伦的天文、数学思想，对自然现象作出许多科学的说明。希腊人所以成为“哲学”的民族，就因为他们是爱智者，他们并不满足于只说明自然的现象，而是穷根究底，进而深入探究哲学的最早主题即自然的“本原”（arche），就是深究宇宙万物的根源与普遍本性，这就开创了以科学理性探索自然奥秘的风气，并且他们也留下不少关于社会道德和审美文化的哲理性片断格言。他们的著作都已佚失，但19世纪末德国学者第尔斯和克兰茨已将他们留存、散落的许多残篇辑集成书《苏格拉底以前学派残篇》，从中可见他们的丰富多样的哲学思想。这种希腊早期哲学已有多源传统和多元性，最先有小亚的伊奥尼亚哲学传统和南意大利哲学传统，而后这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在希腊本土得到综合和深化的发展。它们对于推进希腊早期科学思想、促成古典文明的科学理性启蒙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小亚的伊奥尼亚诸城邦欧亚民族杂居，工商贸易发达，同埃及、巴比伦有较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经验观察的科学活动也最早兴起。伊奥尼亚自然哲学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某种运动变化的具体物质。“七贤”之一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前542年）是希腊第一位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的本原是水。学派的第二代传人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前546年）则主张自然的本原是“阿派朗”（apeiron）即无规定性的物质基质，第三代传人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6—前526年）主张自然的本原应是无限的气。他们认为，这些自然的本原固有冷热、干湿等对立，通过分离或稀散与凝聚的作用，就在运动变化中造成万物的生灭。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年）主张本原是一种永恒的活火，它按一定的尺度沿着上升和下降之路往复燃烧熄灭，转化为水、土、气而形成万物，他并且已经指出对立的斗争和统一这种“逻各斯”，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动力，他被看作最早的辩证法奠基人之一。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都有素朴唯物辩证法思想，已直观地认识到自然的无限多样性统一于某种具体物质，整个世界呈现为永恒运动变化、不断生灭的画面，赫拉克利特有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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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只用某种物质的物态变化说明宇宙万物的复杂生成，并且有不分辨物质和精神的物活论思想，如说磁石也有灵魂，灵魂即生命力、即气并包围着宇宙，这些表明早期希腊哲学的认识有直观性、表面性。

南意大利的哲学传统则较多受埃及与希腊的宗教文化影响，并注重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原理。唯心论的思想也在这种哲学传统里萌发。杰出的数学家毕泰戈拉（约生于公元前570年，鼎盛于公元前532—前529年）曾从学埃及僧侣与斐瑞居德的宗教思想，他在克罗顿建立兼有宗教、科学、政治色彩的盟会。这一学派主张数是最高实在，自然万物由数的范型生成，最早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探究自然的本质；他们并且提出有限与无限、奇与偶、善与恶等十种静止的对立来说明自然与社会现象。爱利亚学派则用思辩论证方式探讨自然的本原。游吟诗人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70—前470年）已批判传统的神人同形同性的人格化多神教，他主张宇宙和神都是无运动、不生灭的整体“一”，神只是无人形、有心智的理性神。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0—前440年）在《论自然》诗篇中认为：只靠感官经验的“意见之路”只能认识生灭变动、并不真实的“非存在”即现象，靠理智的“真理之路”才能认识自然的本质是“存在”（Being），存在和被思维的东西同一，是永恒不动、不生不灭、连续为“一”、不可分割的球形整体。他最早强调应以理智思维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提出了“存在”这个重要的基本哲学范畴，虽然他的“存在”还是静止、空洞的抽象规定，在西方哲学史上却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学生芝诺为否定事物的“多”与运动，提出四个著名的悖论，所谓事物既无限大又无限小、健将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飞箭不动、一粒谷坠地有声，其结论并不正确，像是诡辩，而其内容实为一种主观辩证法思想，深刻揭露了客观事物中连续性与间断性等种种矛盾。这些悖论后来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研究。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自然哲学综合上述两种哲学传统，深入到物质结构层次探究自然的本原，主张间断、可动的物质基本粒子是生成万物的永恒存在。西西里岛的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在其著作《论自然》诗篇中主张：水、火、气、土这四“根”即四种微粒子元素，由于“爱”与“恨”（吸引与排斥）的动力而按一定的数量比例结合和分离，从而造成自然万物的生灭变化。他受奥菲斯教义影响，在《净化篇》诗作中认为“爱”与“恨”也是主宰道德生活与灵魂轮回的精神原则。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年）在希波战争期间从小亚移居雅典，将伊奥尼亚哲学引进希腊本土并加以发展，雅典渐而成为古典哲学的中心。他提出种子论，主张极细微、不可见、可无限分割又相互渗透的无限多质的种子，是构成全部自然的永恒“存在”，万物的成分互相包含，只由占优势的成分决定一物之特性。他又提出“努斯”（nous）即心灵这个理性的精神实体本原，它精纯同质、能动自律，推动种子与万物在分离中形成合理秩序，并使“分有”它的人的灵魂有认知自然的本性。他提出“种子”与“努斯”的二元论，开始明确区分物质和精神概念。阿那克萨戈拉的科学启蒙活动促成希腊本土发生复兴伊奥尼亚哲学的思潮，涌现了阿凯劳斯、阿波洛尼亚的第欧根尼、希波克拉底等一批自然哲学家。早期自然哲学的顶峰是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50年）所建立的原子论。它主张原子和虚空作为存在和非存在都是自然的本原，原子作为细微同质、坚实能动、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因形状大小无限多样，在虚空中组合又有次序和位置的差异，在无限的宇宙中造成一切自然物的运动和生灭。这种关于物质结构的深刻假说对西方近代道尔顿的原子论与机械唯物论深有影响。上述哲学家已注重从生理机制角度研究认知形式，区别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倡导主客体粒子相互作用的反映论，如四元素粒子同类相知的流射说，种子异类相知说，原子影象论等。德谟克利特已在小范围论及普遍定义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对理性思维形式的研究都还薄弱。

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和文化繁盛，促使希腊哲学关注研究人和社会、文化问题。当时兴起的智者（sophists）运动是西方最早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智者是一批收费授徒、甚或也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人士，如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与普罗狄科等都活跃于雅典和其他一些城邦，颇负盛名。适应公民参政的需要，智者们传授修辞学与语言知识，教人如何在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演说和论辩，这使修辞学和语言学大为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已破除神主宰人的传统观念，认识到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人。如普罗泰戈拉已怀疑神“存在还是不存在”，
 
[18]

 普罗狄科更认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按照发明种植、住房和各种技艺的实用需要创造了诸神的观念。
 
[19]

 普罗泰戈拉已提出素朴的社会进化思想，认为人为了生存，最初凭借智慧学会耕作、建筑、语言等各种技艺，然后为了自保建立群居的城邦，“正义”和“相互尊重”是城邦秩序的原则，是人人分有的政治智慧。这是对民主制的一种哲学论证。但智者的哲学思想也有偏颇。普罗泰戈拉有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非存在的尺度。”
 
[20]

 这个智者的基本命题，固然突出了人是判断一切事物的中心主体，但智者认为人只是依据个人的感觉来判断所感知的现象，真理因人而异，这就陷入相对主义。在城邦争霸、利益纷争的社会背景中，一些智者还论证幸福就是实现自我欲望的快乐、强权即正义、弱肉强食为自然法则等霸权政治原则和极端情感主义的社会伦理原则，在希腊城邦由盛趋衰时期，这些理论被从事侵伐争霸的城邦统治者所奉行，败坏了社会道德风气。有些后期智者则将论辩术玩弄成为反逻辑的诡辩术。柏拉图的对话篇《高尔吉亚篇》、《欧绪德谟篇》、《国家篇》对他们的这些言论都有记载。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都以一种博大精深的理性主义哲学，从哲学、伦理道德和逻辑等方面，批判智者派否定知识与真理的确定性，扰乱与败坏道德价值。他们总结、反思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文化，将希腊古典哲学推向鼎盛的高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对后世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演进尤其有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亲身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体察雅典从极盛而趋衰，目睹世风日下。他聚集大批弟子论学，到处找人论辩、针砭时政，宣述他的理性主义伦理道德学说。他比喻自己是“牛虻”，以蜇刺、惊醒雅典这匹已趋惫懒的硕马为使命。他年届70，竟被控告犯有“败坏青年”和不信城邦公认的神并引进新神这两条罪名，被处了死刑。这实在是雅典的时代悲剧。城邦奴隶制趋衰时期的雅典民主制已因战争、政变与政客弄权变得意乱神迷，不识“牛虻”的哲理与善意，已无力解救自己。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的思想主要见诸他的弟子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罗马时代的西塞罗说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研究生活、善和恶”。
 
[21]

 他的哲学变革集中表现在他阐发德尔斐神庙中的一句铭言“认识你自己”。这就是建立一种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确立合乎理性的道德价值体系。他的学说深化并融合了希腊古典文明中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他运用一种逻辑分析的对话辩证法，探讨勇敢、自制、虔诚、友爱、正义等道德概念的“普遍性定义”，这种定义就是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还没有使定义和具体事物分离而成为柏拉图的理念那样的精神实体，并且论评说有两件事应归功于他，“即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这二者都是科学的出发点”。
 
[22]

 运用归纳法所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是建构一切证明的科学知识的基本前提，这是奠立西方分析理性传统的重要环节。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本质是理性，美德即知识，人应在追求绝对确定的知识中认识自己，培植完整的道德人格，以善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善是天地万物的秩序，也是人的本性与自由所在。他的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在当时是要拨乱反正，重建有客观确定性与普遍规范性的道德价值。他确实引进了“新神”，主张神就是理性，表现在以人为中心的宇宙万物的合目的的设计与合理秩序中，因此人应发挥理智本性自决世俗事务，自行规范伦理生活。他倡导一种伦理政治，鼓吹以道德重振母邦。他说伯里克利晚年悲剧的根源在于只热衷于建造军舰和各种城市设施，不懂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以道德教化培植好公民。他对政客弄权的雅典民主制的蜕变及其用抽签占阄选任官吏的方法确有激烈批评，但他并不根本反对民主制，而是主张遴选德智兼备的政治专家来治理城邦，以贤人政治（Aristocracy）来改善民主制。西方和前苏联有些学者说他被处死是由于他成为民主制的敌人，这缺乏确实的证据。苏格拉底的哲学变革以伦理道德为重点，更有深化、推进希腊古典文明中理性传统的开阔意义。苏格拉底和稍早于他的中国古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思想，在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理性主义道德学说及贤人政治理想等方面，都很有相似之处，也有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两者都分别深刻影响了中、西文明的历史进程。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曾从学苏格拉底近10年，老师饮鸩后为避难游历埃及、小亚与南意大利12年，获得广博的知识，包括赫拉克利特学派和毕泰戈拉学派的哲学。公元前387年他在雅典建立学园（Academy，以其所在雅典城郊之地Academus命名），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进行综合性教学与研究、培养学者与政治人才的学校，是希腊的学术研究中心，直到公元529年才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封闭，持续存在达900年之久。学园的研究面很开阔，不仅有哲学、政治与各种人文社会知识，也包括天文、数学、动物、植物、地理等自然科学，据说学园门前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弟子中有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柏拉图才华横溢，留下的27篇对话不仅是深邃恢弘的哲理篇章，也是文学史上的精品杰作。

柏拉图构建精致的理念论哲学体系，反思全部科学文化知识，深化古典文明的理性传统与人文精神。苏格拉底主要研究伦理知识，柏拉图则扩展研究全体存在的知识。他认为人感知的只是变易无常的现象世界，理性知识所追求把握的绝对确定、永恒不变的普遍本质才是真实存在，他称这种客观实在为“理念”（英文曾译idea，现较多译为form，中文或译型、相）。如床、数、美、正义等都有自身的理念。理念其实是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演变而来，但柏拉图已使它和具体事物分离，成为独立的精神实体，现实事物由于“分有”、“摹仿”它而存在。这就将世界二重化为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善被置为有序的全体存在的最高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被囚禁在洞穴中的人只见昏暗的现象，走出洞外才见善的理念阳光辉照的真实存在。他以客观唯心论的曲折方式，宣扬理性思维在获求知识中的根本作用，并意图用理念体系来梳理、概括全部知识。他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与过程：相应于存在世界的影像、实物、数理（自然科学）的理念和伦理、审美、哲学的理念等四个层次，灵魂的认知也有四个层级即想象、信念、理智与理性，前两者只是关于现象的意见，后两者才是洞察本质的知识，辩证法则是洞悉善和普遍哲学真理的最高知识。

柏拉图根据理念论研究自然、社会和各种文化，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提出多种别具一格的学说。他的宇宙论描述了创造者（Demiurges，实为理性神）结合世界灵魂、数理理念和四元素（水、火、土、气）创生宇宙的过程，这对基督教神学有很大影响。他的国家学说构建了一个“理想国”的政治方案，它按照灵魂和伦理的等级，构成社会等级严格的集权型奴隶制社会，最高的“哲学王”依据善与正义原则进行统治，实行贤人集权政治，奴隶主统治集团公有财产，他们的子女从小由国家抚养，也是“共有”的，并且从小放在军营集体生活中成长。这种“理想国”往往被看作是按照斯巴达城邦原型设计的，其实，它们在形式上虽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内容与实质上并不相同，因为“理想国”是针对当时城邦奴隶制趋衰的乱世而旨在“拨乱反正”，依据确定的伦理原则设计的，实际上是以“乌托邦”的形式表现了以集权型奴隶制取代城邦奴隶制的理想。柏拉图的政治设计虽然不切实际，但他对历史发展的趋势也表现出敏锐的预见力。柏拉图还论述了理性制约情感的道德学说，拓展多课程知识的教育理论，关于艺术的创作、审美与社会功能的学说，修辞与语言理论，等等，几乎论及当时的全部精神文化。他和苏格拉底一样关注社会现实政治，有“帝王师”之抱负，力图振兴趋衰的希腊城邦。他本人三次往访西西里叙拉古僭主宫廷，要培植“哲学王”来实施他设计的集权奴隶制“理想国”方案，却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连连碰壁，自己险被卖为奴隶。他晚年放弃了“哲学王”人治的主张，撰写了《法篇》这部欧洲最早的法理学名著，详致论述在城邦国家中制订种种法律，实行严格的法治。柏拉图是西方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大师之一，他构建气势恢弘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审视希腊古典时代的全部文化，以理论形态升华古典文明的文化精神，他的思想对西方后世的基督教、哲学与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生活于希腊城邦奴隶制衰落时期。他出生于医生世家，父亲当过马其顿王宫的御医。他17岁入柏拉图学园从学20年之久，在自由的学术讨论中就表现出独立思考的才智，柏拉图说他“像小驹踢养育它的母马那样踢我”。老师去世后他赴小亚地区游历3年，后又应邀赴马其顿任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达8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已作了大量动物学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公元前335—前334年间亚历山大帝刚征服希腊并挥师东征之际，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立吕克昂（Luceum）学园，它建有大规模的博物图书馆（其藏书后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基础），会集众多学术俊才授业与研究，学园成为当时希腊的文化中心。他每天上午和学友、学生漫步探讨深奥的学问（称akroterion），下午对外作通俗的公开讲演（称exoterikos），他的许多成熟的著作都写于这个时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在东征中突然病死，他怕复起的雅典反马其顿党人重犯处死苏格拉底这种冒渎哲学的罪行，就移居他母亲的故乡优卑亚岛，次年病逝。他的遗稿（包括讲义、笔记）在地窖内埋藏150多年，公元前1世纪才由吕克昂学园第十一任主持人安德罗尼柯整理编纂并发表，现存47种。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他将逻辑学视为研究一切知识的思想工具，将全部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实践知识（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即经济学）和创制知识（诗学、修辞学）三大类，他几乎系统研究了当时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各门知识，各有系统的理论建树，使它们初具学科形态。他的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希腊古典文明的最高精神文化成就和全面总结。

亚里士多德批判地总结泰勒斯以来的各派希腊哲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分道扬镳。他注重经验与理性结合，从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建立严谨、深刻的哲学体系，体现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在“工具论”的6篇著作中，他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形式，创立语义分析和三段论形式结构相结合的逻辑学（它至今仍是形式逻辑的主干内容和现代逻辑的起跳板），并且最早形成建构证明知识的科学方法论，这对西方奠立分析理性传统和发展科学有重要价值。他指明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之存在全体”，有别于研究存在的某一方面的其他学科，他并且建构了以本体为中心以及表述存在的各方面普遍属性的哲学范畴体系。在《物理学》等著作中，他研究作为第二哲学的自然哲学，已提出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四种原因，就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种“四因”说也是他研究宇宙天体、物理运动与动物学等科学知识的哲学原则。在《形而上学》中他研究第一哲学，更发展“四因”说，建立系统的本体论，认为一切本体都是形式与质料的复合体，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表现为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而宇宙的最高形式是善，终极动因是“不动的动者”即理性神。在《论灵魂》等著作中他又研究人的心理和认识过程，指明一切知识起源于感知与经验，而后上升为理性知识，并且细致考察了努斯（nous，指理性的直观）、理智和实践智慧（phronesis）等不同的理性能力，它们在不同知识领域各有特定的功能。他开阔地研究社会与人文知识，突出“人是目的”的原则。他的伦理学主张城邦体制应以完善公民的品格为伦理原则，并且根据人的现实生活行为实践，详致阐发了一种以“中道”为道德标准的德性论。他曾派弟子赴希腊各地搜集、整理城邦政制。他在《政治学》中根据历史事实考察了希腊城邦国家的起源与演变，比较研究了君主制、僭主制、贤人制、民主制等各种政制，论述城邦统治应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社会共同体与个人的善为目的，并且强调教育的重要功用。他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著作，认为艺术的本性是以创制典型方式“摹仿”人的活动，以“净化”人的灵魂为其社会功能。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为希腊古典文明最瑰玮的理论结晶，有精深博大的内涵和绵延发散的生命力，不仅深久地影响西方文化一直至今，而且也被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多种文化所融会、吸收。

希腊古典哲学流派众多，内容极为丰富，是在西欧文明中得到较为完整保存的理论奠基部分。我们以上只作择要勾勒，只为突出它们如何步步深化地体现希腊古典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这种崇扬理性、知识、人性与文化的精神，通过城邦社会生活和哲学的直接或简接影响，也渗透、表现在其他精神文化形态之中。

四、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的进展

西方科学思想起源于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古典文化中科学的奇葩从萌芽到盛开，勃发科学理性精神，其智慧成果堪称古代文明中的奇迹。希腊的科学和自然哲学结合一起，互为影响，同步进展，哲学家往往也是杰出的科学思想家。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从对自然的零散的直观或猜测，到探究自然的结构、成因和发展规律，形成系统知识，这和希腊古典哲学所体现的理性与逻辑思维能力的逐步成熟，也是相应一致的。

希腊科学的发生并不是完全白手起家的，它继承、光大东方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凭借理性自然观将它们发展到更新的高度。当时埃及的几何学和巴比伦的数学、天文学思想是先进的，希腊先哲们游学两地，最早发展起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后来，他们更开阔地探究从宇宙、天体、大地、微观物质到动物与人的各种奥秘，在数学、宇宙论和天文学、物理学、动物学、生理与医学等领域都取得出色成就。当时雅典等城邦的手工业发达，从建造宏伟的卫城、神庙、剧场、竞技场、港口与船舰以及大规模开采铁、银矿来看，工程技术也相当发达，但未形成见诸文字的学问。希腊科学家注重对自然的基本原理研究，但并不是作纯思辩的冥想，而是在经验观察与理论思维相结合中，开创了我们如今所说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少知识也有应用价值，这对后世西方科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数学研究持续进展，成就显著，表明希腊人运用逻辑思维探索自然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已达到较高水平。几何学在埃及还只是经验事实描述的测地术，数学史家T.L.希思说最早从埃及引进几何学的泰勒斯，使它“开始成为建立在普遍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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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斯已提出5条几何定理：直径等分圆周，等腰三角形之两底角相等，两直线相交时对顶角相等，两角及其夹边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内接半圆之三角形为直角三角形。他还用相似三角形定理测海上船舶的距离。毕泰戈拉及其学派主张数是万物的本原，结合谐音学与天体的研究，更取得可观的数学成就。毕泰戈拉最早证明勾股定理，为庆祝这个重大发现，他的盟会举行百牛大祭。他们已发现正方形的边和对角线不能公约，开展了对根号2的无理数的研究，并且发现了质数、递进数列、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的一些定理。这一学派的阿尔基塔（曾救释在西西里被囚为奴隶的柏拉图，其数学思想对柏拉图很有影响）则已整理所发现的几何定理，并将它们运用于机械与仪器制作。公元前5世纪的德谟克利特、开奥斯的希波克拉底、菲罗劳斯和一些智者都不断解答难题，丰富、发展数学、平面几何学与立体几何学。柏拉图学园重视数学研究，其中欧多克索在推进数论与几何学方面很有贡献，他已引入“变量”概念，在完成计算曲边形面积和曲面体体积的方法中，已经有了微积分思想萌芽。亚里士多德在世时，数学知识已在汇集、整理，进向系统化，他的学生欧德谟斯已写了几何学史，已有莱昂或修底乌斯编的几何学教本。亚里士多德逝世不久，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问世，它已具有严整的公理化演绎系统。

天文学思想从零散的天象观测或猜想，发展成为有自然哲学或数理根据的关于宇宙起源和天体运行结构的假说。古希腊人为了航海与农耕，重视天象观测。泰勒斯成功地预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可能是由于他已获悉巴比伦人关于日食在223个朔望月周期中重复出现的知识；他指出太阳在冬至到夏至之间的运行并不一致，还发现了可据以更好导航的小熊星座。他专心孜孜研究天象，仰观星空失足落井，女奴笑他只热衷于天上之事而不见脚下之事。然而，早期伊奥尼亚哲人直观天象、地理，更多是猜测，他们认为大地是浮在水上或气中的扁平盘状物，太阳、月亮、星辰都是边缘喷火的大车轮。阿那克西曼德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尽管他所知悉的“世界”还只包括地中海地区、小亚和埃及，他却可称是科学地理学之父。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的哲人们已能较为科学地探究天象的成因。恩培多克勒最早指出日食是不发光的月亮运行在太阳和地球之间，遮住阳光而在大地投下黑影。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太阳、星辰是炽热的石头，裂开、掉落下来就是陨石，为此他被控告犯有渎神罪，几乎被处死。他们都用气与云层的流动、撞击解释发生风、雨、雷、电等现象的原因。

他们探究浩瀚宇宙，形成两种不同的宇宙论假说。第一种是漩涡运动起源说。阿那克萨戈拉论述宇宙最初是无限的种子绝对混和在一起的“混沌”，其中气和以太（火）占优势，因“努斯”启动造成巨大分离力，按照自然法则形成无数事物，并造就宇宙秩序，这已有天体力学思想萌芽。德谟克利特论述无数原子在无限虚空中运动，造成巨大漩涡运动，它们按照同类相聚、运动方向轻重有别的必然法则，生成无数个世界，一切“世界”都会经历产生、鼎盛和衰亡的过程，所衰变的自由原子又会重新组合，生成新的世界，就像神话中的“火凤凰”不断自焚又新生，这就是宇宙生灭不息的演化总画面。近代西欧的科学思想家笛卡尔、拉普拉斯、康德分别论述了太阳系起源于以太或白热气体或微粒星云的漩涡运动，德谟克利特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类似的假说，实属难能可贵。第二种是有限宇宙结构模型说，有数理天文学思想特色。毕泰戈拉学派最早认识到大地是圆球，并不处在宇宙的中心，整个宇宙是球体，中央是“中心火”，由近及远依次有地球、月球、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恒星天群等10种天球，它们各自在10个同心圆轨道运行，构成和谐的动态宇宙整体，被称为“科斯摩斯”（cosmos）。它的最外层由无限的“嘘气”（普纽玛）包围并被吸入宇宙。柏拉图学园中的一些学者则形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天球层模型假说。数学家欧多克索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现象》一书中构建27个同心天球层，它们各有球半径，按照特定旋转轴心与旋转速度作不同方向的匀速运动，这样可以比较准确地说明所观测到的天体运动，包括某些不规则的运行现象。他的学生卡利普斯进而提出34个天球层的模型，以求更精确地符合观测。亚里士多德则提出56个天球层的模型，最外层的原动天是第一推动者，所有天体由纯洁的“以太”构成，它们作为有物理联系的整体，永恒不朽地围绕地球作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这已为希腊化时代托勒密的天体系统提供了雏形，虽然地心说流行了一千余年后被哥白尼否定，但它是最早在精细观测和数理论证基础上形成的宇宙论和天体运行的假说，是科学理性的重大进步。

物理学思想进展相对迟缓，但也在自然哲学躯壳内不断积累、深化。四元素论、种子论和原子论都是关于物质基本粒子结构的假说，很有科学价值。恩培多克勒已指出光线是发自星体光源的粒子流射体，它以高速运行，需经过传播时间到达大地，19世纪哲学家、物理学家E.马赫高度评价这个为近代物理学证实的天才猜测。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仅是自然哲学著作，也已形成比较系统的运动学理论。他认为地球上的物体都由土、水、气、火等四元素组合与转化而生成变动，他并且将事物的运动区分为本体的生灭、性质的变化、数量的增减、位置的变动等四种。他否定虚空，认为空间是物体运动的处所或内限，时间是运动连续性的记数，时间、空间和运动不可分割，都是永恒的。这种时空观不像近代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范畴，倒是有些接近现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他还从动因的角度，区分了两种运动：出于物体本性的自然运动（如轻的气、火向上运动和重的水、土向下运动）；出于外部推动的非自然运动。他论述了运动和时空的量度、静止、惯性、重力、速度等等，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正确（如认为重量不同的物体坠落速度不同，后来被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所作的实验否定），但他毕竟已难能可贵地最早建立了物理学的基本范畴构架。有此基础，希腊化时代才有力学的重大发展。

动物学思想从素朴猜想到形成系统的学说，表明希腊人的科学理性逐步达到能整理分析大量观察与调查资料，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科学知识的体系。早期希腊哲人一般都认为动物从潮湿东西中自发生成。阿那克西曼德猜说人从鱼变来，劝大家别吃人类共同的祖先。恩培多克勒说最初有许多由不同肢体、器官结合而成的合适动物和怪异动物（如牛头人身、半雌半雄），后者不适合生存就灭亡了，适合生存的动物保存下来，成为自行繁殖生命的动物界。两位哲人已有生物自发变异或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素朴进化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此领域有卓越贡献，被称为“动物学之父”。他在游历考察中向渔夫、猎人广求报告，积累了大量动物学资料，传说亚历山大帝赠他800塔壬同钱币，以资调查与征集资料。他对540种动物作出分类，对50种动物作了解剖，并且进而探究动物演进和生理构造的原因，写了多部著作，形成最早的动物学理论。其中有些观点并不正确，如动物构造与生理功能的目的论说明，关于某些动物现象的错误解释。但是，他已对动物作出从低等到高等列序的“级进分类”，认为从动物进向人类是积累变异而渐进的连续系列，他还用环境的作用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异，并且有某种获得性遗传的见识。这些进化论思想雏形难能可贵。他能取得博厚的动物学研究成果，也由于他纯熟地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将经验资料上升到经过科学证明的理论。他在《动物史》中说：必须首先掌握各动物的种及其差异与共性，进而探究其原因，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研究的主题和证明的前提都会变得相当明晰”。（491a5－14）

医学是人的科学，在古希腊被尊为崇高的技艺。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医疗已是有组织的活动，建立了以医神阿司克勒彼亚德（Asclepiadae）命名的医生同业公会，医学也从零散的治疗经验上升为自然哲学原则和人体生理病理研究相结合的医学理论。最早在小亚产生的克尼杜（Cnidos）学派的医学，只是用早期伊奥尼亚哲学的冷热、干湿等对立的平衡与失衡解释健康与疾病，这种素朴的直观缺乏对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事实作深入的科学说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产生了两大有不同理论建树的医学学派。

恩培多克勒创立的南意大利医学学派，以元素论哲学概括解剖与医疗经验，形成独特的、有整体论特色的医学理论，培育了众多医生，这一医学学派一直至罗马时代还很有影响。恩培多克勒这位西西里岛的民主派政治家、哲学家，医艺高超，他能使昏迷的妇女起死回生，净化河水消灭瘟疫，被民众膜拜为神；他受奥菲斯教影响深，其医艺也带有江湖奇术色彩。然而，他的医学实质上是一种严谨的整体性理论。他认为构成自然和人体的四元素都有冷热、干湿的对立性质，体内各元素及性质合比例和谐结合、达到平衡，才能保持健康，它们过多或匮乏的不平衡就会致病。他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人和自然、人体本身都是有机联系的动态整体，应从整体性机制去诊断病因，提出合适的治疗措施。这种学说和中国古代医学讲究“阴阳五行”和辨证论治很为相似。

科斯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9年）创建的科斯（Cos，伊奥尼亚小岛，希氏的故乡）医学学派更有深远影响，他被尊为“西方临床医学之父”。有的医学史家称他“代表了一切时代的医学的美、价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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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识广博，做过大量动物与人体解剖，吸取各地医学经验，在生理、医学理论与临床医疗方面都作出创造性贡献，为此被授予雅典公民的荣誉称号。留传下来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共计有70篇，是这一学派的著作合集，而以希波克拉底的著述为主。他批判地总结古代医学思想，主张吸取、光大其中有效的实际经验，反对只恪守冷热、干湿等对立原则的“空洞的假设”，强调医学应在解剖与临床医疗的基础上，使经验与理性结合，形成“真实的假设”，达到正确的“理论化”。他高扬科学精神，猛烈抨击迷信与巫医活动，批评南意大利医派中的宗教巫术成分，但也有全盘否定对方医学理论的偏颇。他主张人受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制约，人是由多种自然要素构成的动态平衡的生命有机体，也深受人为要素作用的影响。他解剖、研究人体外部和内在器官的结构，又考察人体内在的“体液”（humours）及其能力（powers），提出著名的“四体液论”，认为血液、黄胆汁、黑胆汁、粘液（内分泌液）的平衡与破坏，是健康与疾病的主要原因。希波克拉底认为医学应研究人的全体，包括自然、社会与人为的因素，行医应调查各地自然环境与生活方式对人体的影响。他甚至研究了欧、亚、非洲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政治体制如何影响民族的心理性格，如亚细亚地区因气候均恒、专制君主统治，人的性格温和纤弱，欧罗巴地区气候多变，人的性格较刚强，他是反对奴役灵魂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他为医生同业公会写的训诫医德的《誓词》，要求医生从业时宣誓以维护病人健康为崇高目的，坚持行医的纯洁性，履行神圣职责。这是西方第一篇经典性的医学伦理文献，是规范医德的不朽之作。希波克拉底的学说直到18世纪仍是西方医学的基本理论。

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思想是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知识从生长、积累进向成熟，达到建构知识体系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创建逻辑学说就是反思、升华这种理性能力，为推进知识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工具。有的史家论评古典时代的科学成就，认为它远逊于希腊化文明中科学知识系统化的重大进展和丰富的创造发明。这种见解未必切实、公允，因为正是由于前者已在一些学科的基本理论原则、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方面完成了奠基性准备，才能有后者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这也表现了两个阶段性文明的连续性。

五、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将研究人的社会活动与生活行为的知识，归类为凭借实践智慧（phronesis）获得的实践知识。在希腊古典时代，这类社会和人文学科知识也产生、发展了，历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开创性研究成就尤其显著，体现了实践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它们实质上从不同角度反思希腊古典文明自身的盛衰，形成了以人和城邦社会为主旨的历史观念、伦理精神与政治理想。

古希腊历史学的产生经历了希腊人认识自身历史活动这种实践智慧逐步提升的过程。荷马史诗虽有反映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史料价值，但毕竟主要是渲染神话的文学作品；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记录了贵族与平民尖锐矛盾的现象，认为历史是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到黑铁时代的倒退过程。公元前6世纪在伊奥尼亚科学思想启蒙中，已出现一批以散文形式根据见闻或文献记载事实的“纪事家”，留名可查的有30多位。米利都的两位纪事家最著名：赫卡泰厄斯所写《谱系志》、《大地巡游记》记载米利都城邦史和作者游历各地的见闻；戴奥尼修斯著有《波斯史》5卷（已佚失）。赫兰尼库斯则已注重以编年系统来描述波斯和希腊的历史。有以上史料与历史观念的积累，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在雅典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熏陶下，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为严格意义的历史学家，开创了系统的希腊历史研究。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4年）被罗马的西塞罗称为“历史学之父”。他生于伊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自幼熟习纪事家的著作，成年后参加反城邦僭主的政治斗争，被放逐后于公元前447年客居雅典，和伯里克利等名人交往甚为密切，感受春花怒放的文化氛围，领悟理性与人文精神。公元前443年他赴南意大利参与建立殖民城邦图里（Thurii），终老当地。他经历了希波战争，希腊民族的爱国热忱和他对近东文明的兴趣，促使他写成以这场伟大战争为主题的不朽之作《历史》。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注释家将它分为9卷，各以9位缪斯神命名，后世又沿称它为《缪斯书》。这是希腊第一部规模宏大、史实与研究相结合的通史著作。前4卷记述波斯帝国、小亚诸国以及埃及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斗争，后5卷详致叙述了战争起因于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统治的斗争，战争的过程包括马拉松、温泉关、萨拉密等可歌可泣的著名战役，以及希腊人决战的胜利。

此书开创了西方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希罗多德开宗明义说他发表此研究成果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取得的功业”，包括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记载他们之间“战争的原因”，“以永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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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杰作表现了实事求是、公正述评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这种实践理性精神。它有四个特点：第一，真实记载历史事实。书中搜集、整理丰富资料，务求核对、考证，并且注意不以民族成见妨碍作公正判断。虽然书中也有轻信传说之处，但是从总体上说，这部书是严谨治学的信史。第二，探究历史事件的原因。书中分析希腊诸城邦的弹丸小国所以能击败拥兵百万的庞大波斯帝国，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是靠武力征服的专制国家，而雅典民主制使公民享有极好的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就会英勇盖世地为国争先效力。第三，尊重希腊和外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此书记述了当时希腊人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与文化，不仅盛赞希腊的文化创造，对所谓“蛮族”包括波斯的文明成果也给予尊重。希罗多德曾考察从小亚到意大利、从埃及到黑海北岸各地，向同胞展示二十多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生动画面，称赞东方有更古老、更高的文明。后世有史家竟为此贬损他，其实是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第四，重视历史研究的训世教诲功用。他认为剖示国家兴衰、人事成败及其原因，可为后世提供教训。他开创了西方直至19世纪L.兰克之前的“鉴诫史学”传统。

修昔底德（公元前456—前396年）的历史研究更趋严密、成熟，深刻表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精神。他是雅典富裕公民，青年时即参与雅典全盛中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伯罗奔尼撒战争刚爆发，他就敏锐地察识到这是一场希腊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动乱，就着手记载事件，动手写书。公元前424年，他年方30岁，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统帅一支舰队驻扎北部的塔索斯（Tasus）岛，因驰援被围的安菲波里（Anphipolis）未至而城已陷落，以贻误军机与通敌之嫌被革职放逐。这件冤案使他得以在色雷斯居住20年，并且去各地战场考察，不断记载、研究正在撼动全希腊的大战，直到战争结束时他才获特赦，重返已是满目疮痍的雅典。他倾毕生心血写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8卷，他在写作中突然去世，记述止于公元前414年，尚缺7年史事，后来色诺芬等人有补续。

修昔底德的杰作以严谨的逻辑与理智的分析，按编年顺序，述评了战争的动因、各主要阶段的史实，描写雅典海军远征西西里全军覆灭的悲剧尤为精彩，刻画诸城邦之间的冲突和城邦内部的斗争也很细致。它奠定西方政治叙事史的基本模式，对后世两千多年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它更严格、求实地考证、使用历史资料，摈除一切神话、传说与宗教迷信因素，而且它已在理论上深入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它对大战中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缕析种种远因和近因，指出大战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在希波战争后扩展势力，和斯巴达争霸，雅典失败则是由于内部党派相互倾轧，奴隶逃亡，盟邦叛离，经济（特别是脆弱的农业）崩溃。至今看来，这些分析仍很精辟。修昔底德指出大战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动机”，党派领袖们事实上都是为了“谋求私利”，他们的酷虐杀伐造成全希腊政治秩序极度混乱。他刻画政治动乱又造成希腊精神世界的极大危机，更是入木三分：人性普遍堕落，行为准则乖变，野心与贪欲成为判断美德的标准，弱肉强食就是“正义”与“公道”，肆无忌惮的侵略就是“勇敢”，“阴谋成功是智慧的表示”。总之，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他更用人性论解释人性“傲慢地”表现为“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支配”，“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难现在发生了。将来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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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从神意或天命出发，而是根据人自身的本性与活动，去探究希腊城邦由盛趋衰的根源。

就在这大战后的希腊社会转变时期，相互紧密联系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城邦盛衰的时代主题，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苏格拉底最早提出道德振邦与贤人政治的主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而根据不同的人性论哲学，以伦理为基础，探究城邦的政制、道德与教育，总结希腊城邦存亡兴衰的原由，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各自提出重振城邦的理想社会设计。亚里士多德更使内在关联的伦理学与政治学成为两门比较严整的学科，他的学说也更贴近生活现实，更富有实践智慧。

柏拉图探究城邦国家的起源，从经济的视野，根据互助与分工导致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发展，来动态地说明城邦的产生与发展，这种见解在当时是独具慧眼、难能可贵的。恩格斯高度评价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邦国家的自然基础，认为这“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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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认为正义是建树城邦的基本原则。他在《国家篇》中批判一些智者宣扬正义即强者的利益等邪说，认为伦理道德的堕落是当时城邦衰乱的根源。他论述人的灵魂有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相应的德性是智慧、勇敢、节制，灵魂的正义与善是理性与智慧统摄、支配其余部分。城邦国家是这种人性模型的放大，相应地有统治者、军人与生产者三个等级，分别实行理性统治、追求荣誉的尚武激情和满足社会的物质欲望等三种功能，前两个等级是统治集团，生产者即务工、务农、务商的小奴隶主与自由民应服从统治集团，奴隶只是生产手段，不在柏拉图论及的国家成员之列。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三个等级各自践履三种德性，各尽本分，城邦就有稳定秩序，不会乱套。当时希腊城邦的内乱与自毁性败坏，促使他注重研究政制与统治集团问题。实际上，他在西方最早研究了政治体制伦理问题。他论评已有的政制，认为斯巴达式军人统制的“荣誉政制”造成城邦贫富分裂、互斗的动荡，民主政制会产生极端自由、放纵欲望的无政府状态，僭主政制更是最恶劣的独裁者暴政。苏格拉底设想贤人政治可与民主制结合，柏拉图则主张一种集权式的“贤人政制”（Aristocracy），由富有智慧的“哲学王”按照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为防止私欲与钱财的腐蚀，他又设计统治等级成员公有一切财产，取消家庭，国家严格控制婚姻与生育，妇女有平等地位，却是“共有”的，按优生原则生子女，国家也应控制生产者等级的私有财产与经济活动。

柏拉图为了培育统治精英，大篇幅地论述国家控制教育的周密设计，18世纪的卢梭甚至认为《国家篇》主要是一部教育著作。他论述公共教育进程为：对幼儿的学前教育以讲故事、游戏等方式作道德熏陶；7岁至17岁的青少年接受体育与音乐（包括语文与艺术）的教育，对史诗、戏剧要严格审查，不得亵渎神灵与心智，荷马之类的诗人要驱逐出境；18岁至20岁的青年再学习算术、几何、天文，然后大多数人投身军营，少数优秀者则深造哲学（辩证法），并经过长期的基层从政实践锻炼，才能获得可执政的资格。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带有某些斯巴达色彩，但并不是斯巴达军事贵族制的翻版；它也并不是最早的“空想共产主义”，因为他只是为稳固统治集团而主张奴隶主中少部分的统治集团成员公有财产。他的伦理与政治方案是从“理念论”的道德原则出发，并不切合实际，不能付诸实行，难以消解城邦奴隶制的内在矛盾。柏拉图曾三次访问西西里的叙拉古王宫，着意培育一位“哲学王”来实现理想国，毕竟以失败告终。他晚年撰写《法篇》这部西方最早的法理巨作，主张从人治转变为统治集团的法治，但他制订的许多严格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的法律，只是将“理想国”的原则变为具体的法律规范。

亚里士多德称政治学是最伟大的技艺，伦理学是它的组成部分。他写有3部著作《欧德谟伦理学》、《大伦理学》、《尼各马科伦理学》和1部《政治学》，是这两门学科的经典之作。和柏拉图从“理念”出发推演道德范畴与理想国不同，他以深刻的实践智慧，总结希腊人的生活行为实践和城邦政治的历史实际，细致比较分析，形成现实性强而又系统严整的理论。他的学说旨在改善、重振城邦而又有社会伦理与政治研究的普遍性涵义，当时虽难以用来挽救希腊城邦的衰颓之势，但是对西方后世却有深远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既研究个人生活行为的个体伦理，也研究用以建树良好社会体制的城邦伦理，他认为两者都以人为目的，旨在实现人的善与幸福。幸福既包括物质利益、财产、荣誉等外在的善，更来自以理性与道德情感培植德性这种内在的善。他详致分析希腊生活中各种传统的德性（arete，其原义指一切事物的优良品性）如正义、勇敢、自制、友爱、智慧等，提出以“中道”为基本的伦理标准，避免“过分与不足”，认为这样才能重建公民的道德人格与城邦的道德基础。这和中国儒家伦理所说“过犹不及”，主张“中庸”之道，有相似之处。希腊城邦尤其雅典民主制社会注重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军事、宗教、文化活动和共餐制等，公民是从属城邦的成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自然趋于过城邦生活的政治动物，城邦是最高的共同体，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所以他是以城邦的社群本位来研究德性与道德价值的。他虽然也研究父子、夫妻与主奴关系的家庭伦理，更注重研究城邦的公共伦理。希腊古典时代的伦理并没有形成西方近代才产生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也不同于中国儒家伦理以家族血缘与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观，而是一种以城邦社群为本位的价值观。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与友爱是城邦社会体制的伦理基础。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也是一种基本的“中道”，就是要以合适的比例安排城邦的一切权益，不致造成富人与穷人、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敌对、冲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应以合乎德性方式表现城邦全体的共同利益，而并非只是统治者个人的利益。他还论述了关于公共资源（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正义，在经济活动中以货币为公约尺度的契约性、互惠性的交换正义，可谓最早涉及经济伦理研究。他以很大篇幅探讨了在人际交往、家政（经济）与政制中的各种“友爱”问题，认为“友爱”德性是维系城邦团结稳定的重要纽带。他论述的伦理主体只是奴隶主和自由民，他认为奴隶是自然造成的，他们体格刚健、欠缺理性，天性适合劳役，只能是自由人拥有的有生命的工具。不过他主张奴隶作为人，对他们也要施与某种友爱，温和善待，这样才有利于城邦的稳定。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上述城邦伦理原则为理论根据，总结希腊城邦政治的经验。他曾派弟子们赴希腊各地考察了157种政制的历史和现状，可惜大都佚失，只在19世纪从埃及纸草中发现仅存的一部《雅典政制》，它是研究雅典民主史的重要文献。在《政治学》中他主张建立城邦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达到现实的善与幸福。他批判柏拉图空想的统治集团公有财产与妇女，认为这根本不切实际，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因为人的天性是关心自己的事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只会造成大家漠不关心公共事务。他着重研究了希腊城邦的各种政制即权力分配的方式，按是否有德性、为公民共同利益或执政者私利的标准，区分好政体和坏政体，前者有个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贤人制、多数人统治的立宪民主制，由于德性败坏它们会分别蜕变为坏的僭主制、寡头制和政客弄权的平民制。他认为比较实际的最佳政体是贤人制和立宪民主制结合。这种政制根据“中道”原则，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他们不会像富人、穷人那样互相算计、觊觎他人的财富，不会引起平民与贵族的党争；他们最安分守己，符合城邦实现共同利益的自然本性，会很好治理国家。如果他们超过富人或穷人的力量，就会防止蜕变为坏政体和城邦内乱。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完善德性的好公民，只有教育才能节制人的贪欲这种罪恶天性。因此，他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和公民教育。他主张教育应由当时的私学转为城邦统一规划的公学，教育方针是通过培植人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来发展天然禀赋，养成后天的良好习惯，教化出公民的优良品德。他重视并设计儿童与青少年的教学课程，可惜写到音乐教学就嘎然中止了。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伦理与政治学说，在当时只能被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帝的铁骑声所掩没。然而，它们是希腊古典文明中的实践智慧的最高结晶，对后世西方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深远的影响。

六、艺术的人性魅力与批判精神

希腊古典文学艺术取得的灿烂辉煌成就，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无与伦比。它体现古典文明的文化精神，既辉耀朝气蓬勃、乐观进取的人性美光彩，又表现以深沉理智反思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

古典时代的希腊拥有珍贵的艺术遗产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修》，它们本是历代行吟诗人吟唱的神话与英雄传说，是先民生活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组织编定这两部史诗的文本，两部巨作各有15693行和12105行，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将它们各分为24卷。如前所述，它们是记述荷马时代社会实情的宝贵史料，其中的神话又是希腊民众宗教的来源。两部史诗有天真美丽的想象和清晰质朴的风格，以鲜明的神人个性、精妙的构思与纯真的语言，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它们一直是希腊人的基本文化教材，对希腊各门类文学艺术以至后世西方文学深有影响。大量艺术创作从中汲取题材，希腊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即诗作形式的戏剧，也是史诗的发展。马克思说希腊的神话和史诗是发展得最完美的人类童年的产物，“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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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希腊神话是人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力量低下之时，描述人性化的神和半神化的英雄，表现对自然与社会的素朴认识和幻化的理想；希腊古典艺术不论以神话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则都是描述现实的人创造希腊古典文明的豪迈心志与本质力量，展示人性的真善美，而它面对古典文明衰微中的人性乖变、命运曲折，又表达了深刻的反思和憧憬美好生活的理想。

希腊艺术伴随城邦公共生活而产生与发展。除了公民大会等政治活动外，有对宙斯、阿波罗、雅典娜、波赛冬（海神）、狄奥尼修斯（酒神）等诸多神灵的献祭与节庆，有宏大壮观的各地体育竞技，有雅典每年倾城观看的戏剧比赛。音乐、舞蹈渗入城邦文化活动的每一方面，相当普遍，音乐更是青少年必修的课程。希腊各城邦大事兴建各种神庙、剧场等公共设施，经久不衰，刻画神、人的雕塑更是中心造型艺术，大量建筑与雕塑艺术杰作，在洋溢生命活力的形体中显示人的崇高、尊严和人性美。

希腊神庙最初是木造或砖造的，公元前580年后主要使用大理石建造。希腊神庙建筑是圆柱式的，自由空间豁达畅朗，有三种柱式风格，表现城邦文化的多元性：多立斯柱式雄浑精壮、单纯强健，显示阳刚风度；伊奥尼亚柱式细长典雅，顶呈涡卷螺旋，有轻柔之优美；公元前4世纪的科林斯柱式装饰华丽，后来盛行于希腊化时代。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都是瑰伟庄严的杰作，它们屹立高峰，气壮山河，显示强盛中的希腊民族有会合天、地、神、人的豪迈胸怀。希波战争后重建沦为废墟的雅典，新的卫城、议事厅、圆形剧场、音乐厅、各座神庙、雅典英雄提修斯的神殿，还有著名城市设计家希波达摩设计的新庇雷埃夫港区，纷纷拔地而起，使雅典成为建筑艺术的精品园。伯里克利的好友、造型艺术天才菲迪亚斯负责建造的雅典卫城及其主体建筑帕特农（雅典娜）神殿，更是希腊建筑艺术的典范。这一建筑群体融会多立斯风格和伊奥尼亚风格，成为造型庄重、气度恢弘的和谐整体。雅典娜神殿矗立卫城最高点，君临群山远海，守护城邦子民，它表现当时雅典人的文明创造力与壮美情怀，真是达到尽善尽美的顶峰。人们将雅典卫城比作希腊艺术的王冠，雅典娜神殿则是王冠上的璀璨宝石。

雕塑是公认的希腊艺术的传世之绝，其珍品留存较多。雕刻材料主要有石灰石与大理石、青铜、陶土、木头、黄金、象牙等。最早有朴素的小铜像、陶塑和象牙雕刻，随着城邦趋盛，兴起大型的神庙浮雕与圆雕，竞技、军事、政治的纪念性雕塑，也有人物莹墓的纪念碑雕刻。公元前6世纪初的雕刻还明显受埃及的影响，人物线条僵直，衣饰图案化，尚无轻逸的褶条，但希腊雕刻很快另辟蹊径，体现自己的艺术精神即表达人的本质力量和理想。早期的特尔斐所存驷马车御者的青铜像，已是神采飞逸，显示驾御人生之路的内力。公元前5至4世纪，希腊雕刻全盛，名家与杰作辈出，艺术性已臻精美成熟，无论神像或人像，无论健壮勇敢的男性或端庄秀慧的女性，都表现艺术家对人的力量、人性庄美的讴歌。普罗塔克称赞它们“具有永恒的生命”，在形体结构中蕴藏着“永生的活力和不朽的精神”。最杰出的艺术大师是菲狄亚斯，他用黄金与象牙雕刻帕特农神殿中的雅典娜，华美庄严，神情清逸，象征智慧与纯洁；因政敌诬控他盗用黄金，他又赴奥林帕斯神殿，用黄金与象牙创作60英尺高的宙斯巨像，表现最高主神统摄宇宙的威严。他的神像寄寓人性，他说再没有比人类形体更完美的了。观仰他的神像，人也会感到自己多么像神。著名的雕刻大师还有米农、波利克莱塔、波拉克西特列，他们分别创作的“掷铁饼者”、“获桂冠的运动员”和“抱婴孩的赫尔美斯”，都是表现人的健美、尊荣与圣洁的不朽名作。总之，希腊雕刻是流溢人性光彩的艺术瑰宝。古典时代还涌现波力格诺塔等一批杰出画家，创作了许多像描写“特洛伊城之劫”等神话、历史的壁画和一些人物肖像画，他们运用明暗对比、透视法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可惜这些作品都已荡然无存了，因为绘画毕竟不像雕刻那样易于保存。

希腊古典文学刻画人性、反思社会生活，内容开阔，更有思想深度。早期文学主要是哀歌（双管歌）和抒情诗。雅典政治家梭伦写有歌颂民主改革的政治诗；被柏拉图称为“第十位缪斯”的女诗人萨福写有9卷抒情诗，奔放抒唱爱情的美妙心理；职业诗人品达誉满全希腊，他的17卷诗有宫廷颂诗，也有讴歌萨拉密战役、繁盛城邦与奥林匹克竞技的诗作，表达爱国热忱、英雄豪情和道德教诲。散文则有绝顶聪明的奴隶伊索的寓言，反映下层平民反抗权贵的斗争经验（如《狼和小羊》、《农夫和蛇》）和人们的生活教训（如《龟兔赛跑》、《狐狸和葡萄》），留下许多至今脍炙人口的名篇。

戏剧是希腊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民主制的产物。悲剧（tragedia）的原意是“山羊之歌”，其前身是酒神祭典中的萨提尔（satur）剧，由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叙述与领唱酒神的事迹。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60年将酒神祭典及剧目引进雅典，以对抗贵族的宗庙祭祀，至伯里克利时代悲剧已发展出艺术完美的本质性形式。悲剧的本义不在于“悲”，而是指表演宏大生活行为的严肃剧。喜剧（komodia）的原意是“狂欢歌舞剧”，起源于酒神祭典的滑稽剧，由麦加拉传入雅典，发展成为有深刻社会内容的诗剧。雅典每年三个戏剧节是自由民的讲坛和中心文化生活，涌现许多参与比赛的剧作家。悲剧的杰出成就后世只有莎士比亚可比拟。最著名的三大悲剧家及喜剧家的作品，表现了他们在古典文明由盛趋衰过程中，对人与历史命运的不同思索。

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年）曾参加马拉松之役和萨拉密之役，被誉为“悲剧之父”。悲剧的三部曲和布景、舞蹈、高底靴都是他首先采用的。他一生写剧本70部，得奖13部，现存7部。他的作品感受民主制方兴未艾时的昂扬精神，表现勇于对严酷命运抗争、搏击的斗志，体现人性的悲壮与崇高。《波斯人》写波斯海军在萨拉密覆灭，指出自由与独立的理想是希腊人胜利之本，波斯的专制与奴役必遭惩罚。《被羁缚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一位为人类盗取天火被钉在高加索山上的神灵，他不畏宙斯的残暴王权，为人类进步勇于斗争、不怕牺牲，马克思称赞他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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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杰作实质上以神话寓意方式，将雅典的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俄瑞斯特斯》三部曲表演这样一个故事：特洛亚战争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曾杀女祭神，战胜归来被其妻和奸夫杀害，其子俄瑞斯特斯靠其姐帮助杀了母亲和奸夫，因而遭复仇女神追逐，逃至雅典，在雅典娜女神监护下被法庭判为无罪，复仇女神也就变为降福女神。这一悲剧反映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也表现新的民主法治比氏族血亲复仇和贵族、僧侣的专政都公正。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回荡一个主旋律：尽管命运与逆境不可避免，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坚强自信地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7—前406年）是伯里克利的好友，曾任雅典十将军之一，他漫长的一生经历了民主制的盛世，又目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衰败。这位民主派的维护者晚年处在惶惑中，出于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理，竟也曾投票赞成公元前411年寡头派的政变。他一生写了130部剧作，24次获奖，现存7部。他将悲剧发展得更为完美，主导雅典戏剧界30年，被誉为“悲剧创作的荷马”。雅典的历史命运使他的创作交织一种矛盾惶惑的情绪：既讴歌人的伟力与民主理想，又难以理解沦落民主自由的命运的捉弄。他的杰作《安提戈涅》叙述刚烈女性安提戈涅反抗暴君的命令，埋葬她的哥哥，因而被处死。其主旨仍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剧中热情洋溢地歌颂人是世间最惊奇的，他穿越波涛，改造大地，善于劳动，独有语言与思想，能战胜一切困苦，为自由而斗争。他最著名的杰作《俄狄浦斯王》是惊心动魄的悲剧：忒拜王子俄狄浦斯幼婴时，有人预言他将会杀父娶母，因此被抛弃，科林斯王收养为子。他成人后为避免预言的命运逃往忒拜，途中动怒打死一老人，恰巧是他的生父；他为忒拜民众办好事，被拥立为王，娶的寡后又恰巧是他的生母。为平息瘟疫天谴，他查访杀害前王的凶手，结果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真相揭示后，生母自杀，他悲愤欲狂，刺瞎双眼，自我放逐他乡。聪明诚实、关怀民众的俄狄浦斯是民主派的理想君主，他的悲剧蕴涵着作者对时局的困惑：追求民主自由的城邦怎么会在命运逆转中变为民主自由的破坏者、失落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这一悲剧令人思索命运逆转的原因是由于主人公虽然高尚，也有狂躁、猜疑、见事不明、盲信预言等错误。

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5—前406年）深受阿那克萨戈拉的启蒙哲学影响，和苏格拉底及普罗狄科等智者交往甚密，是有理性精神的“剧场哲学家”。他一生写剧92部，获奖5次，悲剧现存18部。他终结了“英雄悲剧”，直接描写现实的人和社会生活，索福克勒斯说他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欧里庇德斯的人物是真实的。他是西方第一位“社会问题”作家，已以理智的批判精神，透析雅典城邦衰落中所暴露的种种弊端；抨击雅典对外侵略的不义战争，渴望美好的和平；指责民主制蜕变为政客弄权的工具，反映民众对真实民主的要求；揭露贫富悬殊，鞭挞富豪贪暴，同情穷人；批判奴隶制违背自然的人性，认为奴隶应有人的全部尊严。他批判宗教，说宙斯和众神并不比“飘渺的梦”真实，他们虚伪、奸淫、窃盗、人祭，无恶不作，道德败坏。实质上，这是借以批判崩析中的传统道德。在他看来，决定人的命运的不是神，而是理性的人自身。在主张理性道德方面，苏格拉底对他很有思想共鸣，说为了看他的戏，即使从外港长途步行到剧场也愿意。欧里庇德斯现存的悲剧中有一部关注妇女问题。当时妇女地位低下，近乎奴隶。他的名作《美狄亚》写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热恋勇士伊阿宋，助其抢获她父亲的金羊毛，和他结婚、逃至科林斯，伊阿宋却贪图富贵，应国王之命要另娶当地的公主。刚烈的美狄亚送浸沾毒药的礼物毒死新娘和国王，并痛苦地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乘龙车逃往雅典。作者表达了对男女不平等的愤慨，支持妇女的激烈抗争。另一名作《特洛伊妇女》假托写历史上特洛伊城被攻陷后，男子全被杀尽，妇女皆被掳掠为奴，幼子摔死城下，景象极为悲凄。实际上，这是托古喻今，意指公元前416年雅典攻陷守中立的弥罗斯岛、大肆杀戮的新近历史事实。作者强烈谴责这种反人道的罪恶，预言雅典帝国行将崩溃。他的剧作不见容于当局，两次被控不敬神和诈伪，晚年他只得避居马其顿，客死他乡。他和苏格拉底一样，死后因倡导理智的人文精神而声誉日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中，基于非理性主义，说希腊悲剧艺术毁于苏格拉底精神，贬斥欧里庇德斯悲剧所秉承的理性主义使艺术沦为瓦砾，这种论评并不符合希腊艺术的史实，而只是为了阐发他自己推崇的酒神精神。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前385年）是富有人道理想和批判精神的古希腊最杰出的喜剧家。他写过44部喜剧，现存11部。他的作品开阔地展现当时希腊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生活画面，以喜谑怒骂之笔针砭时弊、剖示危机，表达社会理想。他在《阿卡奈人》中批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之伯罗奔尼撒战争，提倡诸城邦和平相处的泛希腊爱国主义。在《骑士》中他猛烈抨击当权政客克莱翁借“民主”之名煽动战争、玩弄权术、图谋私利，主张将“德谟斯”（人民）“重新煮一煮”，以求恢复从马拉松之战至伯里克利时代的温和民主政治。在战争末期和战后，他在《鸟》中以动物喜剧方式，提出建立一个无压迫、共劳动、平等生活的理想国；在《财神》中他深刻揭露了财富分配不均、贫富急剧分化的严峻社会矛盾，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废除私有财产，这是西方最早的“大同”思想。阿里斯托芬以讽刺谑评的笔锋，解剖现实社会生活相当深刻，据说柏拉图曾将他的剧本送给叙拉古王狄奥尼修，认为从中可了解雅典社会实情。他的喜剧既有对恶人、蠢材的嘲弄，也有对和平、劳动、善良人性与美好理想的抒情，海涅说他的喜剧像童话里的一棵树，树上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爬闹喧笑。

希腊艺术以古典文明盛衰中人的活动为中心主题，有丰盈的人性内涵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后期希腊悲喜剧更已触及希腊城邦衰变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亚里士多德写的《诗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美学著作，它从哲学高度概括了希腊古典艺术的辉煌成就，升华了希腊艺术体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

“诗”的希腊文本来有“创制”的含义，诗包括全部艺术，属于亚里士多德所归类的“创制知识”。《诗学》论述希腊艺术的本原，总结艺术的发展规律和创作原则，肯定艺术的社会功用，内容很为丰富。它的要义有三点。第一，摹仿说。艺术的本性是摹仿，摹仿人的活动、性格、情感，表现人的生活。根据摹仿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可区分音乐、舞蹈、绘画、雕刻、抒情诗、史诗、悲剧与喜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艺术摹仿现实人的交往活动和内在品性，它不是照样画葫芦，记录实事，而是以感性形象描写出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某种“类型”的普遍本性，它比历史“更富有哲理”。因此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起源于人的双重本性：人天生有摹仿禀赋，实为求知能力，就是凭借实践智慧以艺术形象生成创制知识；人又天生有美感能力。希腊艺术的发展、臻于完美，是希腊人不断提高认知能力和美感能力、不断深化自我认识的过程。摹仿说是西方最早的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点。它同柏拉图主张艺术只是对“理念”的隔层摹仿的见解显然对立，它真正概括了希腊艺术的精神。第二，悲剧论。《诗学》着重论述作为希腊最高艺术形式的悲剧，结合著名悲剧家的创作经验，剖析这种综合性艺术的情节、性格、思想、台词、歌曲、扮相等六个要素及有关的创作规则。它深刻阐明悲剧的本质：悲剧摹仿接近普通人的那些高尚人物的严肃、重大的活动，他们的跌宕经历、事之成败都是人自身活动造成，错咎与责任也由人自己承担，并无外在神力支配人的命运。他们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并非由于他们为非作歹，而是因为在不合理的处境中，他们也有缺陷和错误，这就使人们在观看惊心动魄的事件中推人及己，发生恐惧与怜悯，体会悲壮、崇高和借鉴性意义。亚里士多德论述希腊悲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是相当精辟的。第三，净化说。柏拉图贬斥希腊多数艺术，说它们逢迎卑劣人性、败坏道德，主张实行严格的艺术检查制度，将荷马之类的诗人都逐出理想国。相反，亚里士多德卫护希腊全部艺术的辉煌成就，肯定悲剧以及其他艺术都有高尚目的与重要社会功用，那就是净化人的灵魂。艺术的社会功用包括：摒除愚昧、开化心智、领悟人性与人生哲理的认知功用，扬善祛恶、澄明世事、净化道德情感的伦理功用，陶冶审美情操的移情作用。净化说确切表达了希腊古典艺术追求真善美的价值。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审察、提炼希腊古典艺术精粹，是建树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它对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西方美学思想、文艺理论都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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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希腊化文明

一、希腊化文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

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愈益严重。在土地兼并与战乱频繁中，作为城邦经济基础的小农与手工业者严重破产，奴隶数量剧增，雅典奴隶即达30万人，拥有上千名奴隶的大作坊、大田庄纷纷出现。贫民和大奴隶主的矛盾日趋尖锐，许多城邦爆发贫民起义，如亚尔果斯的“棍棒党起义”剥夺富人财产、推翻民主派政府，这些武装斗争虽然都被镇压，但表明城邦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已难以克服势不两立的内在阶级矛盾。危机又表现在城邦之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自科林斯战争以后，雅典、斯巴达与底比斯各自结盟，不断相互讨伐，波斯帝国插手其间从中渔利，侵占小亚诸邦和塞浦路斯岛。底比斯在杰出军事家伊巴密浓达领导下曾中兴10年，最终这些同盟都在争霸中瓦解，各城邦都在精力枯竭中衰落下去。小国寡民、分散自治的城邦奴隶制已走到历史尽头，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必然走向帝国型统一集权的大规模奴隶制，而希腊本土的城邦已无力完成这一历史转变，只待外部征服力量将它们带入一个新时代。

希腊北部边陲的马其顿（Macedonia）原是文明起步较晚的多利亚人分支“蛮族”，此时由国王腓力二世执政，崛起称雄。腓力年轻时曾在底比斯作人质，学习伊巴密浓达的军政才略与希腊文化，他执政后集中全国军政财权，实行适应国际金融流通的货币改革，军事上创制很有威力的著名马其顿方阵，并且采用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对外扩张策略，在略取北部希腊城邦后，要挥师南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雅典内部展开激烈争论。著名演说家德谟斯梯尼是反马其顿派的领袖，他慷慨陈词，力主捍卫城邦的独立自由；90岁高龄的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是亲马其顿派的代表，幻想依靠马其顿复兴希腊、侵掠东方财富，来摆脱城邦的困境，他在《致腓力书》中提出口号“把战争引向亚洲，把财富夺归希腊”。公元前338年腓力率大军在喀罗尼亚（Caeronea）大战中彻底击败雅典的盟军，次年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会议，确立马其顿对全希腊的统治地位。98岁高龄的伊索格拉底这才觉得幻想破灭，痛惜希腊丧失自由，绝食而亡。

腓力控制希腊后即整军拟向波斯开战，当时波斯帝国在昏庸国王大流士三世主政下已急剧衰败，犹如泥足巨人。不料公元前336年腓力因王族内部仇隙遇刺身亡，局势顿乱。年仅20岁的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被拥立为王，他果断镇压贵族谋叛，再度以软硬兼施的军事、外交手段巩固对全希腊的统治。亚历山大是有雄才大略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他自幼受希腊文化熏陶，以亚里士多德为师，16岁起在随父征战、治政、外交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胸怀征服天下的勃勃雄心。他于公元前334年率马其顿—希腊联军，进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10年远征，夺小亚、入埃及、灭波斯、进中亚，直打到印度西北部，远超出地中海文明的范围，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年仅33岁的亚历山大帝在巴比伦突患疟疾病逝。而后，他的将领们为瓜分帝国争战20年，最终形成塞琉古（Seleucus，占西亚、中亚）、托勒密（Ptolemy，占埃及、小亚）、马其顿（即安提柯王朝，占希腊本土）三大王国长期鼎足而立的局面。

从亚历山大东征、建立帝国起至公元前30年罗马最终消灭残存的托勒密王国，在近300年期间，自地中海至中亚的广袤疆域经历了希腊化的（Hellenistic）时代。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在东西方文明空前的大交流、大融合中，发展了帝国型大规模集权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希腊化”一词本有欧洲中心论色彩，其原义指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大批希腊人流向东方取得统治地位，并且将希腊文化播撒到广大的东方世界。其实，文明的交融总是双向的，东方文明也征服了亚历山大帝及其后继者们，渗透入希腊统治者建立的新社会体制中，深刻影响了希腊文化的演变。所以，应当全面理解希腊化文明的时代特征。希腊化文明也不是希腊古典文明的衰落阶段或延伸扩展，而是一种融合希腊与东方文化的独特、新型的阶段性文明，有它自具特色的经济、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它基本上抛弃了已传承四百多年的城邦体制，建立了适应大规模集权奴隶制的新社会体制，并且在继承、更新、兼融希腊古典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创造了一种多民族、多元性的文化，希腊化文明的文化既开阔丰富又班驳错杂，在内容与精神气质上不同于希腊古典文化。总之，希腊化文明是一种独特类型的阶段性文明，是希腊古典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中间环节，对后世西方文明和近东、中东文明都有特殊的影响。我们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简要剖析这种文明的总体特征。

希腊化文明在政治上结合马其顿与东方的王权制度，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帝国。亚历山大在东征中就醉心于东方君主的绝对权威，他自称是埃及天神“阿蒙”之子，头戴王冠、身着紫袍，勒令臣民行跪拜之礼。他采用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削弱地方权力，实行军事、财政、民政三权分离，由他独断乾坤。为了神化东方君主专制的政体形式，他甚至不惜诛杀战功卓著的老将近臣；为了和东方统治阶级联姻，他先后娶巴克特里亚（中国史书称大夏）王公之女罗克珊娜和大流士之女斯塔提拉为妻，还令1万希腊将士与波斯仕女举行集体婚礼，真算是匡古盛典。之后，托勒密王朝也沿袭埃及专制政权的体制，国王以神自居，建立中央集权制，地方设州（诺姆）、县，由国王委派希腊人总督治理。塞琉古王国统治区域最为辽阔，国都是叙利亚境内的安条克（Antioch）（中国史书遂称其国为条支），也推行、崇拜神授王权，承袭波斯帝国的行省制，因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各异，各地发展参差不齐，塞琉古王朝的控制相对松弛。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也强化君主的个人专权，传统的公民大会等城邦政治形式不复存在。

希腊化时代采纳东方的君主集权政体形式，是“旧瓶装新酒”，为了发展帝国型、兼融希腊与东方特色的大规模奴隶制经济。当时在王朝与行省掌权的希腊将领、官吏，因封赏田产变成大奴隶主，三大王国发展了大型的农业与工商业，远超过原埃及法老王朝、波斯帝国及希腊城邦的经济。它们在文化上一般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支持希腊文化和东方多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存与融和，削弱原有的僧侣文化专制。这种适应大型奴隶制的集权政治体制，为以后的罗马帝国的政制提供了蓝本。此外，希腊化文明中的社会政治结构也不是绝对齐一的，还保留了希腊因素的多样性。亚历山大东征的一大成就是沿途广建希腊式城市，从地中海滨到阿富汗、印度边陲，建立了七十余座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的新城，现经考证和发掘核实的近40座，它们有较多的自主权，可谓希腊殖民城邦的流风余韵。在三大王国纷争的间隙或中间地带，还存在一些独立的小王国，如小亚西北的帕加马（Pergamun）王国、爱琴海东域的罗得（Rode）岛、西西里的叙拉古等，它们在文化上卓有贡献。在希腊本土反马其顿的斗争中，则产生了超越城邦的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这两个政治实体，它们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联邦制国家形式。由上可知，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并不导致文化专制主义，却能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和与发展保留较大的空间。

希腊化文明的经济特征是在国家集权控制下发展大型奴隶制经济，东西方的经济交流空前繁荣。经济重心在东方的两大王国，马其顿虽然也涌入大批从东方掠夺来的财富，国势却弱，这样就形成富裕的东方对着贫乏的西方的格局。托勒密和塞琉古两大王国的经济体制虽然有差异，但是都由国家占有全国土地作为“王田”，给官吏、大奴隶主分给“赐田”，由农奴或佃农耕种。国家占有和垄断作坊、采矿、运输、商店等主要工商业，部分商业留给私人经营。由于历年征战和佃农、小手工业者破产，奴隶数量增多，国内、国际奴隶市场兴旺，为发展大型农庄与工商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埃及已能建造可容1000人的大船，可见劳动规模之宏大。亚历山大远征消除了波斯帝国这一东西方贸易的障碍，沟通了希腊同埃及、西亚、中亚以至印度的商业贸易，形成贯通欧、亚、非三洲的国际贸易网络；而东方两大王国都改变以往东方宫廷贮藏巨额金银的陋习，将大量新铸金银货币投入流通，东西方的商贸交往频繁，使希腊化时代的奴隶制经济侧重商品生产，并使之得以持续繁荣。希腊化时代后期，当中国汉朝的张骞通西域之时，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通道更扩展成为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从亚历山大里亚至印度、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从远东经中亚、西亚直达西欧、中欧，有更大范围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它长久持续，对东西方文明的进程深有影响。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都有关于条支（塞琉古）、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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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人当时称中国为“丝国”，托勒密王朝末代艳后克娄奥帕特拉以身着中国丝袍而炫耀一时。经济繁荣也表现在兴建了众多大都会式的城市，如叙利亚的安条克、底格利斯河流域的塞琉西亚（Seleucia）、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eria）等城市，人口均达数十万乃至近百万，它们成为经济与文化中心，有些城市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希腊化时代的前两个世纪经济兴旺，财政增长，除了用于王室的奢侈消费外，也有较大部分用于支持文化事业的较大发展。当然，这种繁盛富庶建立在大量奴隶困苦劳动的基础之上，大型集权奴隶制经济也必然导致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而这正是希腊化文明后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腊化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有三个特征。

第一，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融会。希腊文化在东方世界广为传播，深入西亚、中亚，直达印度与帕米尔高原，在亚洲腹地也传诵希腊悲剧和希腊哲学家的著作，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阿富汗东北边境、临近帕米尔高原处发掘出公元前4世纪末的希腊式城市，城内希腊风格的神庙、广场、宫殿、体育馆布局井然有致，并且有希腊文手稿残篇，写着欧里庇得斯悲剧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文句。这种希腊文化在近东、中东的播撒，不仅影响了当时东方各地的原有传统文化，也为后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吸纳希腊文化提供了历史准备。另一方面，在希腊文化和东方原有各种文化传统并存、交融的多元格局中，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深远影响也不可低估，犹太教的希伯莱文化就在这个时期最初传向西方，并且和希腊哲学相结合，这为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产生基督教文明最早作了铺垫。雅典虽然也仍保持重要文化地位，但是文化的主要中心已经转移到东西文化交汇的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在此地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国立高等科研机构，就是“缪斯神宫”（或译博物馆），它广为搜集东西方文化典籍、稿本，藏书达70万册，集中众多东西方著名学者在这里开展研究。它持续存在达600年，取得巨大的科学文化研究成果，对后世西欧和东方的文化都有深远影响，它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大放异彩的夺目明珠。此外，帕加马、罗得岛、萨摩斯岛和叙拉古也是融会希腊与东方文化的中心。

第二，知识的系统化与创新。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系统地整理、编纂、校勘了大量希腊典籍，如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就在这里编定，卡利马霍斯编撰《文艺志》120卷，这是西方目录学著述之始。这类工作使希腊古典文化得以保存在希腊化文明中，并进入罗马文明，留传后世，功不可没。在希腊古典文明已有知识积累和理性方法的基础上，希腊化时代的学者广为研究从语言、文学到天文、数学、物理、医学等各门类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将它们发展成为比较严整的学科知识体系，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就是一个范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各领域，更有很多伟大的发现与创造，其成就超过希腊古典文明时代的科学。这些表明，希腊古典文明的理性与人文精神，在一定范围内仍得到继承，并且有所光大、发展。

第三，精神文化与精神生活的变异。希腊古典城邦精神文化中的民主、理性与人文精神，从总体上看，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在消褪。而今，希腊人面对的是：庞大严酷的帝国世界秩序，王国之间经常的征战，统治贵族的奢糜生活，平民的困苦与命运的变幻莫测。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中，哲学、伦理、宗教、文学等精神文化表现出各走极端的矛盾特征，如世界主义和惟求个人内心宁静的消极个体主义，独断论、宿命论和怀疑论、神秘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等等，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心态与精神面貌的表现。当然，希腊化时代的人文文化也有重要成就。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在总体上随着希腊化文明的逐渐衰落而增强其折衷性、消沉性、神秘性，它自然不能同希腊古典文明中乐观进取又深有批判性的文化精神相比拟。

由于帝国型奴隶制走向严重的两极分化，三大王国的外战内乱消耗国力，王朝统治集团日趋昏庸腐败，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文明就趋向衰落。公元前168年、146年罗马先后灭亡马其顿、征服希腊本土，公元前64年罗马大将庞培灭亡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娄奥帕特拉先后投靠凯撒和安东尼，最后在公元前30年，女王依靠的罗马大将安东尼败亡于罗马帝国的屋大维之手，女王也自杀身亡。希腊化文明终结了，而希腊文化融入罗马文明，征服了罗马人。

二、科学知识的系统化与重大创新

希腊化文明中科学成就最为辉煌，科学史家誉之为西方近代之前科学发展达到的一个峰巅。伯恩斯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称希腊化文明是“第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说若无希腊化世界科学家的发现，“现代的许多成就也将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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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时代，希腊古典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继续得到弘扬，当时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学科如天文学、数学、地理、物理学、生理学与医学已呈现相对独立于哲学的趋向，专业科学家已不再是哲学家。他们将希腊古典时代已有长期积累的科学知识系统化，并且有许多重大的科学创新发现，形成较为深刻、精致的学科理论建构。而且，他们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已将一些科学理论运用于工程技术。科学理性与科学创新精神，在希腊化文明中放射出最为夺目的异彩。

希腊化时代科学得以昌盛，有三个原因：第一，大规模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也能提供较雄厚的物质与财力支持，使科学由原来从属哲学家的私人研究，变为国家着力扶助的独立事业。托勒密一世、托勒密二世都重视科学研究，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神宫”这所皇家学院，建有精美的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天文台、实验室、演讲厅等，收藏大量文物、标本与书籍；还下令所有到港口的船只都要交出所携带的书，供抄录后只奉还复制本；更延请希腊化世界各地的众多杰出学者来这里从事研究，给予优厚待遇，鼓励自由研讨与交流，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大都出自这个学术中心。此外，塞琉古王国的安条克等希腊式城市、帕加马王国、萨摩斯岛及叙拉古王国，也都大力扶持科学研究。第二，在世界性的文化交往活动中，东西方科学大幅度融汇、集大成，并有综合创新。亚历山大就曾用大队骆驼载运大量巴比伦的天文学板书至小亚的希腊城市，翻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里亚收藏东方资料甚为丰富。希腊古典时代对东方文明的吸取，主要只靠学者在两大文明圈交界地区的有限游历，现在则成为国家扶持的东西方学者无障碍的大规模文化交往。希腊化时代的科学成就很得益于对巴比伦和埃及的科学知识的吸纳。第三，希腊古典时代已有近300年的科学知识的丰富积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科学知识已开始走向系统化，当时创建的逻辑学已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工具，它在希腊化时代斯多亚学派的逻辑学中得到充实与发展，这些都为系统建树学科理论提供了知识内容与理性能力的基础。而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园也是积累知识、培育英才的基地，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往往是经历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两地的科学思想熏陶的。希腊化时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成就，是西方科学史的重要环节，对后世深有影响，值得重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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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古典希腊最早产生的科学知识，凝炼高度的逻辑思维，带动其他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它在希腊化时代也是最早取得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23—前270年）所写的杰作《几何学原本》。他年轻时曾在柏拉图学园研习数学，约公元前300年应托勒密王邀请到亚历山大里亚研究、讲学，并且创办学校，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他致力于高尚的科学研究，不计个人私利，有个学生问他学几何学有何好处，他就命仆人赐给此人几个小钱，让此人走，愤愤然说：“他居然想从几何学中捞到实利！”他当时写成《几何学原本》13卷，几乎包括今日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的所有内容，并有4卷讨论数论。这部著作集希腊古典数学之大成，将从泰勒斯、毕泰戈拉学派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两大学园的数学家所证明的几何定理，汇集成一个严整完美的演绎系统，并对某些定理给出更为简洁的证明。这决非简单地编纂现存的知识，而是以高度的逻辑创造力建构宏大的公理化系统。而欧几里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在这部著作的各篇章记述了发现那些定理的原著、原作者。《几何学原本》是卓越的学术著作，又是广泛普及的出色教科书，对后世数学的教学与研究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原封不动地被使用两千多年，其抄本数、印刷数只有《圣经》可与之相比。此书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名著，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于1607年合译了此书的前6卷，被国人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欧几里德、阿波罗尼以及后文将论及的阿基米德，被称为希腊化时代的三大数学家。阿波罗尼约在公元前262年出生于小亚的帕加马，后赴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欧几里德的再传弟子，他研究高难度的圆锥曲线所取得的成果，是古代希腊数学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一时期数学发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一些科学家将数学和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跨学科的研究中获得重要创新。

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综合希腊古典天文学长期积累的知识和埃及、巴比伦的大量天文观测资料，并得力于数学研究成果的运用，因而也有卓越的创新进展。有两位很杰出的数理天文学家。

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年生于小亚的萨摩斯岛，曾在雅典吕克昂学园研习，后赴亚历山大里亚从事天文学研究。他有两大成就。第一个成就是提出日心说的宇宙论。古希腊天文学者除毕泰戈拉学派外，都主张地球和人类处于宇宙的中心，太阳和一切星辰处于以地球为同心圆心的不同轨道上，这种地心说不断精致化，一直主导西方的天体学说，直到1543年哥白尼临死前发表《论天球的旋转》才被推翻。其实，早在哥白尼之前一千八百多年，阿里斯塔克已独具慧眼，形成地球绕太阳转动的天才假说，其原文已佚失，但阿基米德传存的著作《恒河沙数》（即《砂粒计算者》）中记述了他的这一学说的要义。他将太阳置于毕泰戈拉学派所述的“中心火”的位置，认为太阳和恒星都不动，地球和行星绕太阳旋转，地球又每天绕轴自转一周，才使人有恒星周日转动的错觉，恒星离地球极远，所以难以察觉地球绕动中相对恒星的位置变化。这种假说在当时看来太激进，人们都不相信，甚至有人扬言要指控它渎神，于是很可惜地湮没了。他的另一成就是用几何学方法测算地球和太阳、地球和月亮的相对距离。他所传存的《论日月的大小和距离》一书中记载：日、月、地球构成直角三角形，日地和月地两边的夹角为87度（现知应为89度52秒），故日地距离应是月地距离的20倍（现知应为340倍）。他测算的结果虽然不甚准确，但他运用几何学开创数理天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希帕库斯（约公元前190—前120年）也是希腊化时代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出生于小亚西北部的尼西亚（今土耳其的伊兹尼克），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后在罗得岛建立观象台，制造天文观测仪器，综合巴比伦人和自己的观测资料，编制了一幅空前详致的星图，其中已使用完善的经度，记载了一千多颗亮星，并区分六级星等；他并且发现了由于北极的移动使回归年短于恒星年的“岁差”现象。他的更为卓越的贡献是创立球面三角学这门数学工具，使希腊天文学中融入精致的数学研究，用以建立新的宇宙模型假说。他首次全面研究了三角函数的定理，制定了精确的三角函数表，并将平面三角术推广于球面，用球面三角学的新数学方法计算行星在天穹球面的运动。亚里士多德时代欧多克索等人提出同心球的宇宙模型，它只用天体在以地球为同心的圆形轨道上作匀速圆周运动，并不能解释复杂的天体现象。希帕库斯则抛弃这一模型，用数理方法创立本轮—均轮的天球体系。虽然他仍坚持地心说，但他已指出各天体既沿着自己的本轮作匀速圆周运动，而各本轮又沿着各自的均轮绕地球的偏心作匀速圆周运动。他构设这种较为精致的宇宙模型，较好地解释不规则的天体现象。他的这一假说后来成为托勒密建立天球体系学说的基础。托勒密是罗马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是希腊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撰写留传千古的《天文学大成》（即《至大论》“Almagest”）13卷，依据现已失传的希帕库斯的著作，系统综合希腊天文学的优秀成果，运用球面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形成更为精致的本轮—均轮的天球体系，并且探究了许多天体问题。历史地看，希帕库斯和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虽然主张地心说，但是它结合了天文观测和数理研究，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最好假说。它主导西方天文学一千多年，至于它后来被基督教神学曲解和利用，这不能归咎于希帕库斯和托勒密。

希腊人最早相信地球是球体，希腊化世界的开拓也极大地开阔了希腊人的地理视野，他们要认识人类所处的地球家园有多大。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6—前156年）生于北非塞里尼（属今利比亚），曾在柏拉图学园学习，并受业于斯多亚学派创立人芝诺等哲学家，后出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他是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可惜他的著作皆已佚失。据记载，他在数学上发明确定素数的筛法，在天文学上测定黄道与赤道的交角，还编写了第一部希腊科学的编年史。他在《地理学》一书中，已建立自然地理的知识体系，并且把地球划分为五个地带，即围绕南北极的两个寒带，在寒带和南北回归线之间的两个温带，以及围绕赤道的热带。他绘制了当时最大的、有精确纬度的世界地图（东到锡兰，西至英伦三岛，北到里海，南至埃塞俄比亚），在地理学上最早提到中国，还比哥伦布早一千多年，就已认为在大西洋循同一纬度可从西班牙航达印度。他最著名的成就是用几何学方法测定地球大小。他根据太阳光线在埃及的塞恩（即阿斯旺）和亚历山大里亚同地平面的夹角差以及两地的距离，计算出地球周长为252000希腊里，即39690公里，而现今测知赤道周长为40075.13公里，误差已很小，他在古代就有如此准确的测算，很了不起。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是希腊化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作为“力学之父”，他开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研究力学定理。他生于西西里岛叙拉古的天文学世家，青年时代赴亚历山大里亚随欧几里德学派研习几何学，后应其表兄、叙拉古国王希龙二世邀请回故乡，一直从事科技研究。他所取得的多方面重大创新成果，古代无与伦比，他被后人誉为“古代的牛顿”。他的著作尚留存《方法论》、《圆的测量》、《浮体论》等10篇。他的数学贡献有多方面：他最早求得较精确的圆周率在3.11428571和3.11408451之间（实际值为3.1415927），从而最早精确计算圆面积与球体积，并发现球面积定理，促使算术与代数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他开创用数学的穷竭法（类似极限法）计算曲面体的面积与体积，并在抛物面和旋转抛物体的求积方面卓有成就。在《恒河沙数》中，他还创造一套计大数方法，即按每1到10的8次方为一级数字的方法，将数字分为若干级，由此推测当时所理解的宇宙中的砂粒是第8级数字。在物理学方面，他用精确的数学公式发现杠杆的平衡原理，即平衡杠杆的支点两端的力与力臂长度的乘积相等，由此可以科学地解释杠杆的力学作用。他有一句名言：“给我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他是流体静力学的开创者，他发现浮力定律的传说为人们所熟知：希龙国王要他鉴定金匠所打制的一个金王冠是否掺银，但不得破坏王冠本身。他苦思冥想不得其法，当坐进浴盆见溢出相等于他身体体积的水时，他顿然省悟浮力定律，可用以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激动得光身跑到外面高喊“尤里卡（希腊语：发现了）！尤里卡！”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发明博览会就以“尤里卡”命名。阿基米德更将物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机械工程，有不少创造发明。他发明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在布匿战争时期，当罗马军队进攻曾与迦太基结盟的叙拉古时，他运用杠杆原理造出投石机阻御敌军攻城，发明大吊车拽挡罗马军舰，他还召集众多人员手持镜子排成扇形，将阳光聚焦罗马军舰，将它们烧毁。他以新式武器抵御敌军围城三年，终于在城陷后被野蛮的罗马军士刺死。阿基米德最突出地用严密的定量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研究科学原理，并且使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相结合，这是希腊科学精神的一大转变和飞跃，也是西方近代科技之先声。

希腊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繁庶的社会生活，要求科学在和技术结合中创造出物质力量。继阿基米德之后，亚历山大里亚尤其形成一种工程技术发明的传统。如公元前3世纪工程师克特西布斯发明压力泵，利用压缩空气作动力。后来罗马时代的赫伦在《机械术》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机械发明，包括杠杆、滑轮、轮子、斜面、尖劈等机械工具的组合使用。当时亚历山大里亚在建筑工程、军事工程方面都有很多高技术水平的建树。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描绘这座城市建筑之壮丽宏伟，“有如荷马史诗所咏：后浪前浪，连续相接，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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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更是融合东西方工程技术的结晶。它于公元前300至前280年间建立在海港尽头的法罗斯岛上，全以石料砌筑，高130米，塔顶灯座燃木为炬，以玻璃镜面聚光四面远射，百里外可见其光。为送燃料及物品至灯塔顶部，装置了升降机械。此塔矗立在海边近两千年，至14世纪才因地震坍毁。我国南宋时赵汝适写的《诸蕃志》中，对这一世界奇迹已有描述。

生物学与生理学、医学也呈现知识系统化或突破人体自身认识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已构建较系统的动物学理论，他的弟子塞奥弗拉斯特在《植物史》、《植物的本原》等著作中，已对植物作了分类，并剖析植物的基本构造，他的植物学理论一直沿用到16世纪。他还详致研究了500种植物的特性，包括某些植物的药性与治疗功用。托勒密王朝提供已判死刑的犯人供人体解剖，这就突破了以往人体解剖的禁区，促使生理学、医学有精确的新发展。赫罗菲拉解剖了人的眼、脑、神经及多种内脏器官，他认为思维器官是大脑，而不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心脏；他还区分了多种神经，分辨了动脉和静脉，早在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之前，他已指出动脉的功用是将血液由心脏输往全身。埃拉西斯特拉塔是医生，他更为精细地解剖了人体的多种器官，他已放弃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形成人体系统新陈代谢的思想，主张根据人体各器官相互联通的原则，以自然原因解释生理现象，对症治疗。开创人体解剖研究，对后来西方医学很有影响。

希腊化文明中的科学成就是很突出的。它汇集科学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的工作，它注重实用技术的风气，在罗马文明中仍然得到继续；它以严密的数学与逻辑思维追求科学创新的精神，在西方近代科学中得到继承与发扬。

三、哲学的嬗变

马克思说“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极盛之后，接着就衰落了”；他又将这种衰落比喻为“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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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期希腊哲学像日落时分奇异的晚霞，映现希腊化时代的文化精神。总体看，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希腊城邦社会瓦解了，希腊古典文明中生气勃勃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在哲学中逐渐消褪、嬗变，面对远为开阔而又相当严酷的帝国型奴隶制社会，晚期希腊哲学以自然理性、宇宙理性对世界作出新的哲学解释，注重于研究比城邦开阔的新社会形态的“自然秩序”、“世界秩序”。第二，希腊化时代自然科学有辉煌创造，但它们已从哲学中游离出去，哲学虽然也还为科学提供一些理性（包括逻辑）的准则，但是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哲学主要关注研究人生问题，有伦理化的倾向，以伦理为核心主旨与归宿。不同学派研究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知识论，但主要是借此以不同形式论证个体伦理生活如何达到心灵的安宁，哲学像是逃避人生痛苦的避难所。第三，哲学中的宗教成分渐趋浓重。怀疑主义动摇了希腊哲学的理性基础，希腊本土的神秘宗教和东方宗教思想汇合，渗入希腊哲学，使之呈现出同宗教合流的势头。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中，希腊哲学和东方犹太教思想已有汇合，希伯来宗教文化最初被引进西方，并且开始对它作出希腊哲学的解释，这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兴起及其和希腊哲学的融合，是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希腊化时代，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都是哲学的中心。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园一直存在，但它们的哲学已失去创造力，渐而蜕变为怀疑论或折中主义。新的哲学思潮主要有三种：伊壁鸠鲁哲学、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它们长久存在达五六百年，绵伸入罗马时代，也是罗马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多亚主义是最有影响的主导性哲学，在罗马时代也是官方哲学。犹如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既相衔接、又有区别，早中期斯多亚派哲学、怀疑论和罗马时代的后期斯多亚派哲学、怀疑论，也是既一脉相承，又在理论形态和体现文化精神上有所差异，不可概而等同视之。


（一）伊壁鸠鲁哲学


伊壁鸠鲁（公元前342—前270年）出生于爱琴海的萨摩斯岛，曾随德谟克利特学派的瑙西芬尼学习原子论哲学，公元前306年在自己的住宅“花园”创办学校，他的学派也称花园学派。他的“花园”有教无类，接收各种身份的众多弟子，包括妇女与奴隶。他学识渊博，生活俭约，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著作有三百余卷，现只保存三封书信和一些残篇。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辑入丰富的有关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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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高度评价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说在希腊化时代这个“哲学的狂欢节”中，犬儒学派装出“狗相”，亚历山大里亚的宗教哲学家穿上“祭司的法衣”，而伊壁鸠鲁学派则“披上芬芳的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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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伊壁鸠鲁的准则学（认识论）、物理学和伦理学可看出，他生活在从希腊古典文明刚转入希腊化时代的初期，还力图保留、弘扬一种科学启蒙精神，同时又用修正的原子论自然观论证一种不再从属城邦的个体伦理。文化史家W.塔恩说他和斯多亚派芝诺的新哲学，“都是亚历山大缔造的新世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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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达到个人的幸福生活，为此首先要获得认识真理的准则，并在正确理解自然中摆脱错误与恐惧。他论述人的感觉是感官和对象各自发出原子射流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像，它能真实反映外界事物，而在感觉基础上产生的“前定观念”即概念，能表现事物的普遍性，感觉与普遍观念的综合构成知识的基础。而“感情”准则指人的道德选择符合趋乐避苦的自然感情，它以综合知识为前提，包含着理性要素。伊壁鸠鲁的流射影像说的准则学，继承、发展了早期希腊哲学中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和德谟克利特的影像说，强调感知是全部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是一种感性主义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所有可感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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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感觉的对象是真实的存在，感觉的内容是真实的影像；“前定观念”作为自明的“名称”并非天赋观念，只因它们是知识的先决条件才是“前定”的，它们是在重复感觉与记忆中获得的“观念蓄积的普遍性”，是“关于普遍东西的普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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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理的证明、对错误的辩驳都依赖于感觉自明的经验；人的思想和道德选择的自然感情，全都聚集在综合感性与理性的影像之中。伊壁鸠鲁坚持素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不否定在感知的基础上确立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但他对理性思维的逻辑研究相对薄弱。

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即自然观，继承、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为他的个体伦理提供哲学根据。他认为存在不会产生于无，也不会消失为无，这是自明的公理，人感觉物体和运动可自明地证明原子和虚空是真实存在，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原子是不可再被分割的最小粒子，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虚空及其构成的宇宙都是无限的。正确认识自然就是要察知原子的本性及其在虚空中运动的法则，这样才能获得意志自由与心灵的宁静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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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有重要补充和修正。他认为原子除了有形状、次序和位置外，还有重量这一本性。原子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有两种：一是由于原子自身的重量，原子在虚空中作速度相同的垂直下落运动；二是原子相互碰撞而可沿着任何方向运动。由于这两种运动相互作用、影响，原子运动不只是直线的，而有偏离直线、杂多偏斜的倾向，这样才能说明事物运动的复杂多样性，解释生成宇宙万物的漩涡运动，并承认并不排斥必然性与原因的偶然性存在。马克思指出：原子运动“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而承认偶然“是伊壁鸠鲁占支配地位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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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壁鸠鲁确认原子运动偏斜和偶然性，并认为人的灵魂由多样精细的原子构成，有多样的感觉功能，并随身体而生灭变动，这就克服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中的机械命定论成分，承认人在认识事物的多样性、偶然性中，人的行为有个人选择的自主性，肯定人的理性和意志自由；这就能使心灵摆脱因迷信、宿命论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达到他的学派所奉行的伦理宗旨：“神不足惧，死不足忧；乐与行善，安于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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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自然观通达无神论。他揭露流行宗教崇拜的神不过是产生于“具有人的形式”的“相似影像”，是人们共同想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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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面上不否定有神，但将他们排逐在人间世界之外，说他们无牵无挂地处在无生物、无人迹的飘渺空隙之中，不干预人世事物，对善恶无动于衷，对人类毫不关心。伊壁鸠鲁强调人有行为自主性，也就否定出于神意的天命观以及占卦、算命等迷信、巫术。罗马时代的西塞罗指责他“把宗教连根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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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使徒保罗要人们特别警惕这种否定“天意”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则高度评价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攻击古代的宗教”，奠定一直延伸到罗马时代的“无神论”，不愧为“最先打倒众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头号无神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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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的全部学说最终旨在建立一种使人获得心灵自由的个体伦理。个体的幸福是伦理的目的与最高的善。根据他的准则学和确认个体活动自主性的自然观，个体感觉、前定观念和感情都表明快乐是善与幸福，痛苦是不幸与恶，趋乐避苦是体现人的自然本性的基本伦理原则。快乐生活和人的德性不可分离。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居勒尼学派提倡的快乐论，流俗为追求满足个人本能欲望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则并不将快乐与幸福归结为惟求满足肉体欲望的享乐。他区分动态快乐和静态快乐，前者只是欲望的满足，后者则是“内心宁静和没有痛苦”，这种个人在理智生活中获得的“精神的快乐”与身体健康，才是主要的真正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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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强调过俭朴生活，并身体力行，知足于面包加水的饮食，而更追求热爱智慧的精神自由。将他的快乐论说成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实为后人的误解或罗马贵族的曲解妄行。“哲人”是他的理想人格。哲人不畏神、不畏死、不畏天命，能自主判断、解决重大事情，清除一切纷扰灵魂的过度欲望与错谬意见，达到心灵宁静的理想境界，因而总是生活在快乐与幸福之中。为求个体不动心，他甚至说“哲人不关心国家大事，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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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古典时代个人归属城邦的传统伦理瓦解了，伊壁鸠鲁别求建立一种基于个人自然本性的个体伦理，但它还不是西方近代的个体主义与功利主义。面对城邦崩析、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伊壁鸠鲁要人们对政治纷争采取类似中国道家的“无为”态度，也是应付时势的一种举措，不能因此将他的伦理学说看作是消极遁世的。

伊壁鸠鲁的学说肯定人的主体性，其实是积极入世的。他以个体伦理为依据，又建立一种社会伦理，提出一种最早萌发社会契约思想的社会观与社会理想。他认为正义是对一切人相同、对社会关系有用的社会德性，是形成社会、建立国家的基础与基本伦理原则。正义不是抽象不变的绝对理念，它是人们为避免彼此伤害、保障安全互利而约定的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的正义可随着不同地区或时势而变迁。法律是体现契约性正义的制度，也是可变的，当它不再为国人带来好处时，就不再是正义的法律，而应另立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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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友谊与社会合作基础上的安定友爱的大社群。
 
[20]

 伊壁鸠鲁的社会契约思想，认为社会与国家不是出于神意与天命，而是以自然个人为基础、在以契约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中自然形成的。这在当时是杰出的启蒙思想，是对希腊历史急剧演变的反思，也是对希腊化世界寄寓一种纯朴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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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论有一定的影响。

伊壁鸠鲁学说通过传人梅特罗多洛、阿波罗多鲁、菲罗德谟等人，持续延伸入罗马时代，一直存在到公元4世纪。罗马共和时期的卢克莱修（公元前95—前44年）用拉丁文所写哲学诗篇《物性论》6卷，是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伊壁鸠鲁学派的著作。他运用希腊化时代以来的科学成果，详细阐发了原子论的自然学说和社会进化、社会契约思想，捍卫、丰富了伊壁鸠鲁主义，并且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部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后，对当时复兴伊壁鸠鲁学说颇有影响。伊壁鸠鲁学说在希腊化与罗马时代虽非主导思想，但它持续长存，表明当时在盛行宗教、迷信和天意、宿命、专制神权的情况下，依然保留了继承希腊古典时代科学精神的学脉，并产生了关于人与社会的伦理启蒙思想，千年之后它融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后来又获青年马克思重视研究和高度评价。


（二）斯多亚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都是官方支持的主导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帝国型集权奴隶制时代的基本文化精神。它的创始人都来自东方小亚地区，所建立的学说有东西方文化交融或折中的特色。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历来和上层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他们的学说为取代城邦制的希腊化世界和罗马世界的帝国统治，提供理论支柱，对两个阶段性文明的文化都起有支配性的重要影响。它持续传播、演变长达六百余年，早期阶段公元前3世纪以雅典为中心，奠立基本学说；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中期阶段，它处在希腊化末期和罗马文明交接处，带有浓重的折中色彩；罗马帝国时期的晚期斯多亚派学说更嬗变为宫廷哲学，下一章另论。

斯多亚派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36—前264年）原是小亚塞浦路斯岛基底恩的闪族人，青年时来到雅典，曾在柏拉图学园就学，并受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小苏格拉底学派中的昔尼克学派、麦加拉学派的影响。约公元前300年，他在雅典市场北面的“画廊”（希腊文即“斯多亚”）讲学，并举办了著名的学校，创立斯多亚派学说的基本内容。他是马其顿国王安提戈诺二世的顾问与朋友，并获得后者的财力支持。他死后，雅典人立碑赞扬他是言行一致、务求“恢复德性与节制”的“善人”，并赠予金冠。第二代传人克莱安塞（公元前331—前232年）来自小亚的阿索斯，缺乏创造性，只是使芝诺学说神学化，他和老师一样自杀而死。第三代领袖克律西普（公元前280—前206年）将芝诺学说系统发展，作精确的逻辑论证，著作多达705种，对斯多亚派哲学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和广为传播，贡献甚大，被看作该学派的第二创始人。早期斯多亚派的著作都已佚失，只有辑存的残篇。早期斯多亚派哲学由逻辑学（包括认识论）、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三部分构成，三者被比喻为动物的骨骼、肌肉与灵魂，伦理学是全部学说的重心与目的。这种哲学的总体特征是：对希腊古典理性主义有所承袭，又使它嬗变为一种天命论；倡导理性神，又受东西方流行宗教影响；适应希腊化大世界集权统制的需要，形成自然主义伦理和世界主义政治的学说。早期斯多亚派哲学集中表现了希腊化文明兴盛时期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斯多亚学派在古代最早使用“逻辑”（Logike）一词，将它分为修辞学和辩证法两部分。他们认为逻辑不只是思想工具，也是哲学的组成部分。这种逻辑学包含认识论和关于存在的范畴学说，是认知世界与人生的基本准则。他们研究人的认知活动，含有某些唯物论思想。他们主张认识起源于知觉，它是外在事物作用于心灵所留下的印象；理性的“前定观念”则是事物的本性在心灵中留下的“理性印象”，认知印象的清晰性是真理的标准；在知觉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可构建有确定性的、可信的知识体系。他们的范畴学说是逻辑学与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将“存在”归结为“形体”，区分为实体、性质、品性、相对品位四种范畴，用以解释全部存在事物。他们强调现实存在与知识的确定性，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怀疑论，对希腊的古典科学精神有所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是形式逻辑和一般分类学的主要奠定人”。早期斯多亚派继承、发展麦加拉学派的逻辑思想，详致研究语言与语法，并开创一种命题逻辑。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以词项为变元单位的主谓逻辑，而是以命题为变元单位的逻辑体系。他们首次细致研究了条件句、合取、析取等命题形式。依据命题的意义与真值，克律西普还形成五个基本推理图式，用作知识的论证，并且在发展模态逻辑上也有独到的贡献。他们的命题逻辑突破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更接近现代符号逻辑，现代的逻辑史家很为重视它对逻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威廉·涅尔等人评价这种命题逻辑比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更为基本”，是后者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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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斯多亚学派的物理学即自然哲学，将赫拉克利特关于火为万物本原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学说加以揉合，改造成为一种天命论，并从泛神论走向目的论。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有主动的本原和被动的本原。自然物体由四元素构成，火是终极本原，它向下运动生成气、水、土元素，造就宇宙外层由火构成的星球，内层是气和水，中央是大地。元素向上运动时一切复归为火。水与土含火少，是被动的，火与气构成主动性的热气“普纽玛”（Pneuma），它贯通宇宙万物，使它们有动因与生命力。在解释自然的物理构成与演化时，他们吸收了赫拉克利特的素朴唯物辩证法思想。而在论述自然“形体”的运动和宇宙秩序时，他们又认为质料是无规定性的被动本原，理性或“逻各斯”才赋予质料以形式，使存在的形体有运动能力，最普遍的“种子理性”弥渗在宇宙中，给质料以内聚力、生命力，形成无生命物、植物、动物、人和神的严整秩序，并演化出动物与人的灵魂、人的最高级理性即理智或“努斯”。他们将火、逻各斯、理性、神同义地使用，用以改造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说，有泛神论色彩。但是他们又认为，理性的“逻各斯”、火或神按照最严格的必然性即“命运”，支配宇宙万物的秩序与活动，在“普纽玛”的驱动下由火生成万物，又在大焚烧中复归于火。这个长周期被称为“大年”，宇宙就这样秉持“神的天命”作大循环运动。这种“天命”论必然使斯多亚派哲学通向神学，也可以和希腊化时代存在的多种宗教相兼容。

早期斯多亚派开初解释自然现象时有泛神论色彩，但很快和宗教神学相融合。芝诺还否定人格神与流行宗教，认为建庙宇、塑神像、搞崇拜仪式都是无价值、不神圣的，他只承认理性神。克莱安塞就已赞美人格神是万物的主宰，并攻击当时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提出太阳中心说是亵渎神圣秩序。克律西普更将神学纳为哲学的重要内容，声称“哪里有祭坛，哪里就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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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使斯多亚派以其神的天命论，向希腊化世界流行的东西方多元的宗教，都敞开了胸怀。克律西普等人还对当时盛行的巫术、占星术、见灵术等作哲学的论证，说既然“天命”的因果锁链必有征兆，人的灵魂有神性，占卜就是神赐给人类的尊贵礼物；人的小宇宙从属神的大宇宙，人、神之间可由交感巫术沟通。早期斯多亚派对各种神话和宗教的文献作哲学思辩的解释，形成一种“喻意解经法”，这种文本解释方法，对后来斐洛倡导犹太神学和希腊哲学会通，对基督教神学和希腊哲学融合，都深有影响。

在希腊化的帝国世界中，不再有城邦的普遍善作为伦理的基础与目的。早期斯多亚派提出“按照自然生活”的基本伦理原则，来规定个人行为应当遵奉帝国世界的社会道德秩序。所谓“自然”指“逻各斯”或“正确理性”这种世界的本性，是天命支配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个人的本性应当体现、顺从这种普遍本性，也就是“不做人类共同体所禁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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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共同法”既有“自然法”思想萌芽，也指维系希腊化帝国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就个体伦理而言，他们认为一切动物都有谋求自我保存的“驱动力”，人的特有的“驱动力”就是理性，它驱使人以德性为生活目的和最高的善，德性自足，足以使人幸福。它是灵魂的健康，使理性与情感谐合，避免非理性的忧伤、恐惧、欲求和快乐等激情，使人获得心灵安宁。他们的德性论，也吸收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是知识的教义，论述智慧、正义、勇敢、自制等希腊传统的“四主德”，但将它们的内涵改变为遵从天命与共同法的权威。“哲人”是当时主要哲学流派都论述的理想人格。斯多亚派认为奴隶是注定不自由的人，哲人则能顺乎理性、“反求诸己”，有高超的道德修养；能扬善祛恶，积极参与政治，秉承神意，运用驾驭万物的“法”的权威，承担王权的统治。斯多亚派的伦理学在“顺应自然”的名义下，要众民做“顺民”，树立统治者的道德权威，因此它在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成为一种官方支持的主流伦理学。

早期斯多亚派进而提出“世界主义”的社会伦理与国家学说。芝诺写下《国家篇》，认为世界上的居民不再根据各自的正义原则组成各自独立的城邦，而已成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城邦”中遵照同一的政制与秩序共同生活。这种“世界城邦”显然就是亚历山大所开辟的希腊化帝国世界。芝诺描绘这种“完善国家”的蓝图：一方面，它的法律不再是各城邦人为约定、各自实施的法律，而已发展成为根据理性的自然律颁布的公共法，摒除原有诸城邦各有特权、偏见的法律、习俗，规定世界公民没有任何种族、等级差别，都是平等相处、互爱互助的兄弟。这是要求希腊化世界有普遍的法律秩序，并以某种宽容精神来沟通、融合各地区、各民族。另一方面，“世界城邦”要求全体公民依据自然律践履德性，负有忠于国家的道德责任。这种世界主义，体现帝国世界的统治要求，在长达800年的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中，都是主导的政治伦理精神。斯多亚派最早提出依据自然律制订公共法律的思想，对以后罗马的法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前1世纪，处在希腊化文明晚期和罗马共和时期，以帕奈提乌和波西多尼为代表的中期斯多亚派，将他们的哲学传入罗马，受到罗马统治阶层的欢迎。这种哲学有进一步嬗变的特征：它揉合早期斯多亚派哲学和柏拉图思想、学园派中的怀疑论、毕泰戈拉派哲学，折中主义色彩浓重；它迎合希腊化世界和罗马的各种流行宗教，神学内容更为斑驳错杂；强化伦理的贵族化倾向，介入罗马的政治活动，渲染符合贵族生活方式的德性观。作为体现时代基本文化精神的哲学与伦理，斯多亚学派也就成为沟通、连接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怀疑论哲学


这种哲学思潮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初，一直延续发展到公元3世纪，贯通于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表现了希腊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又一种裂解式的嬗变，表明专制帝国时代失落乐观进取的文化理想。这种哲学的创始人，是曾随亚历山大帝东征达印度的皮罗（约公元前365—前270年）及其学生、诗人蒂孟（约公元前320—前230年）；后来，它渗入柏拉图学园，先后有阿尔克西劳、卡尔内亚德、拉里萨的费洛和艾那西德谟、阿格里帕等人以思辩方式发展怀疑论；罗马时代的主要代表是医生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约公元160—210年），他所著《皮罗学说纲要》、《驳数理学家》等书，较完整地保存了怀疑论哲学思想。怀疑论学派将希腊古典时代以来一切承认知识与真理确定性的哲学，包括当时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和斯多亚派哲学，都视为独断论加以批判，主张“悬置”一切关于事物的判断，以求个人内心宁静的伦理生活。这种哲学大体有两种理论形态。

第一种是以皮罗为代表的感觉怀疑论。他认为存在事物及其显现给人的感觉都是不确定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的感觉中有不同显现，作为判断感觉的意见只是好象如此，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逻辑规则也无强制性，他的口号是“不做任何决定，悬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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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那西德谟更将这种相对主义感觉怀疑论制定为十论式，否定一切因果性知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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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只有对任何是非、善恶问题都“悬置”判断，才能进入随遇而安的不动心状态，才有合适的伦理生活方式。有一次皮罗等人乘船在海上遇到猛烈的风浪，别人都惊慌失措，他若无其事，指着正在安然吃食的猪说，这就是哲人应有的不动心状态。

第二种是以阿格里柏为代表的思辩怀疑论。他提出新的五个论式，论述一切理性认识、一切意见与知识的逻辑论证都是不可靠的，希腊哲学中关于本原、运动、时间、空间、神的正反面论题都可推演出来，因而也都不可信，都不能成立。这种“二律背反”的论述，是要消解希腊传统哲学的理性精神。不过，这种思辩揭露思维的矛盾，也有主观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和十论式相比较，这五个“新的论式”已经高级得多，已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怀疑论思潮纵越两个阶段性文明，也深有影响。面对传统价值崩析和专制帝国纷扰动荡的生活，它从理论上集中表现了当时人们失落生活意义、无奈冷漠处世的伦理心态。它破坏希腊古典时代以来哲学传统的理性基础，为晚期希腊与罗马的哲学渐而趋向神秘主义、和宗教神学合流，也提供了理论条件。

希腊化文明中哲学的嬗变，特别是产生主导性的斯多亚派哲学，对这一时代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宗教神学、文学艺术与史学，有深刻的影响。

四、希伯来文化西渐

在希腊化文明中，和哲学的嬗变相伴随的，是神秘宗教的盛行。这既是因为哲学中理性精神陨落，潜存的神秘宗教复兴抬头，也是由于在希腊化大世界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东方神秘宗教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在希腊本土，崇拜地母之神得墨忒耳、丰产之神帕耳塞福涅的埃琉西斯秘教，崇拜狄奥尼修斯、宣扬肉体带有原罪和灵魂轮回转世的奥菲斯教，这两种古老的神秘宗教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而原有崇拜奥林匹斯诸神的城邦公共宗教已相形见绌了。埃及母神埃西斯（Isis）、迦勒底人的星灵宗教及占星术，在希腊化世界中得到狂热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支派密特拉教（Mithras）也较有影响。这些宗教都只是兴盛一时，其教义比较浅显，只能博得民间的崇拜或信仰。而对西方文明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是东方的犹太教以其特有的一神教形态，因时顺势西渐，并与希腊哲学初步汇合，这是为希伯来文化和西方文化相融合作准备，也是之后基督教文明兴起的前奏。

希伯来民族原是起源于阿拉伯沙漠南部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2000年来到迦南地区（即今巴勒斯坦）这“流奶与蜜之地”，当地人叫他们“哈比鲁人”（Habiru），意为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希伯来人（Hebrew）一词即由此转音而来。在一次特大灾荒中，雅各率家族到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三四百年之久，约在公元前13世纪因埃及人的奴役与迫害，摩西率众出埃及，在沙漠苦战四十多年，重返迦南。他们参考腓尼基拼音文字创造了希伯来文字。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又传说其族祖雅各曾与天使摔直至天明，被神赐名为“以色列人”，其意义为“与神角力者”。扫罗为建立统一的王国战死，先后继位的大卫和所罗门（公元前1013—前933年）将以色列带入一个国势强盛、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兴盛时代。所罗门死后，王国分成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自相残杀、国势日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征服，南国犹大独存至公元前587年，也被尼布甲尼撒陷落，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9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次年允许犹太人返归耶路撒冷，并重建耶和华圣殿。在希腊化时代，以色列先后受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统治，高等祭司耶孙曾获塞琉古国王恩准，将希腊的制度引进耶路撒冷。然而，安条克四世下令取消犹太法和强迫犹太人改变习俗，献祭奥林匹斯诸神，激起公元前164年犹大—马加比的起义，迫使塞琉古政府放弃了宗教迫害政策。之后，哈斯蒙尼王朝（Hasmonean Dynasty）的神权政体，在亚历山大—雅奈统治下曾达到鼎盛时期，直到公元1世纪60年代庞培征服耶路撒冷，后来虽有奋锐派的武装反抗，但惨遭镇压，犹太人从此受罗马的监督与统治。

希伯来人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从犹大王国灭亡（公元前586年）到最后一次起义反抗罗马失败（公元前135年），先知们收集、整理史料，汇编成书有《旧约圣经》、《次经》、《伪经》、《古海死卷》。其中近世发现的《古海死卷》记述了晚期艾赛尼派避世集居的生活。《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化的总汇，也是犹太教的正典。全书共39卷，可分为四部分：律法部分即“摩西五经”，描述了上帝创世的神话和以色列人族祖的传说，以及摩西率众出埃及在西奈、迦南艰苦创业的宏大史诗，记载了希伯来律法的产生和发展，各种成文法典的形成。历史部分共10卷，讲述摩西的继承人从联合诸部族到建立王国，直至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历史。先知书部分14卷，记载了公元前8至5世纪希伯来民族多难之秋，一批先知挺身而出，以宣讲“神谕”的形式表达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文集部分10卷，包括历代积累的抒情诗、哲理诗和散文作品，表达了希伯来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日常伦理道德的归纳。《旧约圣经》不只是犹太教的主要典籍，也是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智慧结晶。

犹太教是希伯莱民族信奉的宗教。罗伯特·M.塞尔茨指出，“在以多神教为准绳的时代，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彻底的一神教“是圣经时代以色列人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它又“以一种前所未达的程度强调了道德因素”，因而又被称为“伦理一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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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基本特征有三点：第一，信奉惟一的上帝。《旧约》开篇《创世纪》就用上帝创世、始祖获罪、洪水劫难、挪亚方舟等神话，树立了创造一切、统治一切、至高无上的耶和华（JHWH）的形象。他不显示真相，只对摩西说“我是我所是”。他通过摩西颁布十诫，第一诫就是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信仰别的神，违者一律处死。他全知、全能、全善，又充满同情、怜悯，对子民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是真理、正义和道德的化身。崇拜偶像和异族的神都是罪恶的表现。第二，原罪、神选和救赎的观念。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善恶果被逐出伊甸园，亚当之子该隐杀死亲弟亚伯，开始了人类因原罪遭受上帝惩罚的苦难史，罪在自身是犹太教及后来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上帝通过拯救挪亚、向摩西颁布十诫，选择那些信奉、服从他的希伯来人为选民，多次和他们立约，在上帝面前选民都平等，违背契约与诫律都将受到惩罚。选民通过忏悔、祷告和行善积德，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以赛亚等先知宣称，耶和华将派弥赛亚来拯救全人类，在地上建立起和上帝密切契合的天国。第三，契约与律法观念。上帝通过与挪亚、亚伯拉罕及其子孙、摩西三次立约，实际上是确立了希伯来民族的律法和道德诫律。这种契约的成文形式实际上最初受到赫梯族和亚述的统治者向其臣属约法的影响。“五经”所记述的律法是民法、刑法和祭法、道德准则的混合物，既有“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复仇法”，有保护欠债者、穷人、寡妇、孤儿和规定奴隶在第七年被解放的民法，也有毁偶像、行割礼、守安息日等教律，更有禁谋杀、掠夺、通奸、乱伦和严守公正、尊敬父母等道德诫律。通过与上帝立约，增强了希伯来民族的特殊韧性和凝聚力。总之，犹太教作为彻底的一神教，具有严整的教义，是胜过当时偶像崇拜的多神教的。它赋有民族约束和团结的精神，使犹太人虽历经劫难、散落各地，而总是能保持本民族的向心力。基督教正是在《旧约圣经》的基础上产生的，吸取了它的基本宗教观念，但是将威严无比的上帝转换成了仁慈博爱的耶稣基督。

散居是希腊化世界的特征。亚历山大帝东征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在整个近东建立了广大的散居地，而各民族通过散居进行种族和文化的交融也很普遍。犹太人的散居（dispora，来自希腊词，意思为分散或散布）则更为突出。自摩西出埃及和巴比伦之囚以来，散居成为其民族的历史特性，在希腊化时代，以犹大王国为中心，犹太民族的散居更辐射至广阔、遥远的地区。在托勒密王朝统治犹大期间，由于托勒密将犹太士兵及其家庭带到埃及，而其他犹太人出于经济原因迁往埃及，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定居于埃及。那时犹太人并不是一个从事贸易的商业民族，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与畜牧业，也有在军事或行政部门任职的。当时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希腊化文明的思想文化中心，人口总数达50万，其中1/5是犹太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整个埃及犹太人数高达100万，他们和希腊人、埃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黑人混杂居住，而始终能保持本民族的同一性。塞琉古王国于公元前200年后控制犹大地区后，在整个小亚地区都建立有犹太社区，并不断向西拓居，从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到希腊本土、马其顿以至巴尔干地区、克里米亚，都有犹太人的居住点。希腊化的帝国制度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为犹太人在异教城市定居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保障。许多犹太个人在希腊化城市中获得公民权，犹太教是完全合法的宗教，犹太人因信奉犹太教而保留某些坚守宗教律法的权利。《圣经》的正典化是犹太散居区得以保持民族同一性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早期，《旧约圣经》已最后定型，并成为犹太人的大众教育的基础。通过《圣经》，犹太人作为一个与上帝签约并必须遵守其诫命的民族，保持了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民族特性。虽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习用了希腊语，但信奉独特的犹太一神教，使犹太人避免了散居形势下被自然同化的压力，保持了和其他民族的严格界限。而犹太人对惟一的、不可见的上帝的崇拜和犹太教独特的道德与宗教仪式活动，也引起各社会层面的兴趣和钦佩，但他们难以彻底改宗成为以色列族的人员。在希腊化时期犹大仍是世界犹太教的领导中心和思想发源地，到公元5世纪犹太人不复生活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才成为完全散居的民族。

伴随犹太人的散居，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遇，有所交融。当时一些希腊化的犹太人潜心研究希腊传统智慧和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在《旧约圣经》的后期作品中，如《亚里斯提亚书信》、《马加比传》、《所罗门的智慧》等篇中，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作家已用希腊哲学为自己的宗教辩护，称希腊哲学家从摩西那里获得惟一上帝的一神观念，尽管用了宙斯或Dis（天帝）等别名，只是反对偶像崇拜将犹太人的上帝和希腊民众的神区分开来；他们还吸收了柏拉图论主要美德和斯多亚学派关于世界理性、神圣智慧和自制节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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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希腊人对希伯来文化也不断加深了解，要求犹太学者将圣书译成希腊文。亚历山大里亚最早的重大成就是将《旧约圣经》译成希腊文。公元前250年左右，托勒密二世从犹大境内延请了70名犹太学者，将他们每人分别安置在岛上一屋，不能相互接触，各自翻译《圣经》中的《摩西五经》，70种译本完成后竟一字不差，这就是著名的《七十士五经》（Septuagint Pentatcuch）。这个译本是杰出成就，几个世纪里，它一直是神圣的经卷，被地中海地区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所广为使用和解释，同时也使希腊人首次得以理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部分。公元前2世纪又翻译了“先知书”和“文学圣卷”部分，希腊人更得以获悉《旧约圣经》的全貌。由于希伯来文的正典仍处在局部变动中，“七十士译本”包含有某些最后并未纳入《旧约圣经》的资料，这些资料称为《次经》（Apocrypha），因而这个译本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交融的深化，表现在一些犹太学者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用来解释《旧约圣经》，将它移植到犹太教的母体中去。早在公元前2世纪，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学者阿里斯托布罗就已将五经故事看作寓有哲学的涵义，用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注释《摩西五经》。这种研究当时已很流行。而这一工作做得最深入的是罗马灭亡托勒密王国不久的犹太学者斐洛，他在用希腊哲学诠释《旧约圣经》中，创建一种犹太哲学·神学，深刻影响了罗马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他虽然处在罗马帝国已占领埃及之时，但生活在希腊化环境的亚历山大里亚，他的思想是希腊化时期已开展的用希腊哲学解释希伯莱经典的延伸，所以他的学说仍可归属于希腊化文明。

犹大的斐洛约公元前20年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一个富裕的名门望族，他本人在犹太社区享有崇高声望。他热心参与犹太人的公共事务，曾去耶路撒冷圣殿朝拜，经常公开宣讲宗教观点。他是犹大国王希律·亚基柏的知己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朋友，公元40年曾参加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代表团，赴罗马劝阻尤斯·卡里古拉皇帝不要在圣殿中树立自己的雕像。出使后不几年便逝世。他和耶稣大体是同时代人，处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他既是虔诚的犹太教教徒，对摩西怀有深切的崇敬，又接受希腊教育，熟悉希腊的诗歌、历史、哲学，能纯熟讲希腊语并用阿提卡希腊语写作。他潜心研读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方言翻译的《七十士五经》，尤其崇拜柏拉图。黑格尔说“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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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受斯多亚学派和毕泰戈拉学派的哲学的影响。他毕生致力于用希腊哲学来诠释《旧约圣经》所寓有的深层意义，来开掘希伯来经典的哲学意义，他的哲学·神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奇特产物，被看作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相结合的神秘主义。他一生用流畅、典雅的希腊语写了大量著作，大多是在犹太会堂公开布道的讲稿，约3/4都保存下来。全部作品可分为律法评注（Exposition of Laws）和喻意解释（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两部分，包括《论创世》、《〈出埃及记〉问答》、《论亚伯拉罕》、《喻意解经法》、《论世界的永恒性》、《论上帝的永恒性》、《论天命》、《论亚伯拉罕的移居》、《论专门的律法》、《论美德》等等。

喻意解经法是斯多亚派哲学已使用的方法，用来解释希腊早期典籍包括希腊神话中寓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斐洛接过这种方法，用希腊哲学解释《旧约圣经》尤其是摩西五经，创造性发挥独特的见解。他说阅读《圣经》应从“先人的哲学中寻求智慧”，从字面的象征中“研究其潜在的含义”，“通过外在的可见的东西探察到内在隐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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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洛正是凭借这种喻意解经法，建立了犹太哲学·神学体系。他用柏拉图哲学调和斯多亚派、毕泰戈拉派的哲学，来解释犹太经典。他主张人的心灵都是上帝按逻各斯、理智的样相创造出来，和上帝血缘相通，上帝直接或间接地都是摩西律法和希腊哲学的真理源泉，希腊哲学和犹太宗教本质上是讲述同一个真理，当然，犹太教的真理更完善、更纯粹，而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的真理作为犹太教真理的表现形式，也是有参照价值的。他力图将东方的犹太教和西方的希腊哲学统一起来。他的喻意解经法，也是后来基督教“解经学”的先声。

上帝观念是斐洛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用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来解释犹太教的一神论思想，认为上帝是永恒、惟一、无限、原初、终极的“一”和“存在”，这就是《圣经》中所说“主是惟一”、“我是我所是”。上帝是不可见的、超越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存在，但他又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显现在万物之中。就好像人们在观赏雕像和绘画时会想到雕塑家和画家，看到衣服、船只和房屋时会想到有裁缝、造船工和建筑师，在进入一个秩序井然的城市时会想到有个优秀的统治者，那么，当我们面对更加宏伟的宇宙和人类的最高艺术和知识时，必然会获得自然的创造者、造就完美卓越知识的上帝存在的观念。上帝就是最高的理念，是宇宙的心智。在他看来，“摩西达到了哲学的顶峰”，因为他由上帝启迪，看到宇宙由“积极原因”（Active Cause）和“被动客体”（Paassive Object）组成，而上帝使其运动，给其造型，造就了现实世界的“最完美的杰作”。显然，斐洛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斯多亚派哲学关于宇宙理性的思想，来论证不可见的上帝是惟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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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理性一神的思想已得到较充分的论证，但还限于哲学思辩的范围，未和日常宗教信仰结合起来，民间信仰的还是多神教。斐洛认为用这种希腊哲学来论证犹太教的一神论、超验上帝的存在，是顺理成章的，他使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论证和犹太教的信仰得到统一，因为犹太教不同于多神教，只信奉超验和内在统一的、惟一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本由犹太教的上帝衍变而来，斐洛的论述对后来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有先导作用。

斐洛进而认为，上帝通过逻各斯与理念和现实人世保持深刻联系。逻各斯是理念中的理念，是上帝的思想与智慧，是上帝的长子、天使，是神创世界的模型和中介，也就是《圣经》中上帝启示的真理。逻各斯体现在“托拉”中，也就是人们奉行的上帝的律法。逻各斯又能流溢出各层次的理念和世界灵魂，将神的意旨传达到各等级的存在，这就是神所赋予的宇宙秩序和自然规律。关于人的创造，斐洛也有新的说法：耶和华用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里面，只是造就男女有别、有生与死、可感觉、可朽的人；而神同时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理念、型相、思想，人被造就为逻各斯的形象和摹本，人由此分有了永恒的、不朽的神性，人的灵魂能以神为目标，与神合一。斐洛正是借助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斯多亚派的理性神的思想，将犹太教的上帝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斐洛论述人的灵魂认识上帝、追求与神合一的过程，表现了犹太教的伦理化的特点，最终通达一种神秘主义。他说以色列的族祖、先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分别代表受教育的学习、直觉的自学和实践的德行这三种灵魂认识上帝的方法，都能使人真正追求上帝。在《论亚伯拉罕的迁徙》中，他喻意解释亚伯拉罕的迁徙象征人追求与神合一的三阶段：从信仰天体、占星术转向对上帝的信仰；从感性世界回归自我；从认识自我中洞见上帝。他认为沉思的洞见应以日常生活的实践德性为基础，必须弃绝诸如欲望、快感、痛苦、畏惧、罪恶和非正义等恶行，过严格控制的俭朴生活而又不是过度的苦行、不与凡俗生活对立，这样才能获得灵修，使灵魂升华，为沉思上帝作好准备。他描述人的灵魂与上帝神秘相遇，是一种迷狂状态，是清醒的陶醉，上帝的恩惠充溢灵魂，灵魂欢愉微笑，翩翩起舞，似醉似痴，忘乎所以，进入极乐状态。斐洛将柏拉图在《宴饮篇》描绘的关于爱的迷狂，改造成犹太教先知预言的迷狂，柏拉图说在迷狂中洞见美和善自身，斐洛则说在迷狂的最高状态中人洞见上帝。斐洛最终宣扬一种神秘主义的神人相遇论，但他没有宣扬弥赛亚降临的末世论。在伦理化的犹太教背景下，他强调现世生活中应遵奉律法和实践德性，并认为和希腊人、野蛮人信奉多神教不同，惟有以色列族真正选择了侍奉惟一、永恒的上帝，成为惟一能和上帝沟通的选民。

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斐洛受斯多亚派的影响，既确认希腊化世界的统一性，又承认各地区民族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大城邦”（Megapolis），它有单一的政制和律法，这是自然的逻各斯，命令人做应做的事，禁止人做不应做的事。但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习性和准则，又受多种多样的地方性政制和律法的支配，它们附加到自然的逻各斯、统一的政制和律法上。两者之间有亲缘关系，正如神圣的逻各斯把光照带给人间，君王对全人类都一视同仁，可以将统一的君主政制和各地区、各民族的政制和谐地结合起来。君王和政治家应多才多艺，善于像舵手那样操纵船只的航向，关心人类未来的幸福，像人类生活的圆梦者，审视同胞们的梦想，教育民众，讲明美丑、善恶、正义与不正义等，培育公民的德性，建树一种伦理型的政治。斐洛的政治观并无独特之处，但他借助《圣经》讨论现实政治问题，开启神学政治的探讨，这对后世基督教包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政治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一时期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化西渐，被希腊人所理解，为以后西方进一步接受希伯来文化，建树基督教文明，可以说是作了重要准备。斐洛的学说虽然对犹太教并无直接的显著影响，但他将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这两股思潮、两种文明的理论内核融合起来，标志着两大文明汇合的深化；斐洛的学说对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兴起及其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都有直接的影响。斐洛对《旧约圣经》的诠释、对犹太教作希腊哲学的喻意解释，也为后来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神学家克莱门特、奥立金所继续，成为基督教神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恩格斯说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斯多亚学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并指出斐洛运用喻意解经法的著作，是“犹太传统和希腊哲学即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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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学、艺术和历史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不再有希腊古典时代群星灿烂、杰作迭出的高峰，但在大量平庸作品问世的同时，也不乏见表现人世真情的佳作。希腊化时代的艺术以建筑和雕刻最具有代表性，继续和发展了希腊古典艺术的传统，并且有世俗化、多元化的新特点。在希腊化世界多民族的历史演变中，在和罗马文明并存而向其过渡中，历史作为散文作品，以远为开阔的视野，记述了从亚历山大东征到罗马文明崛起的世界变动画面。


（一）文学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随着城邦制的衰落和君主专制的建立，已失去先前文学和城邦公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失落创造伟大杰作的源泉，转而成为向统治东方的希腊权贵富豪歌功颂德之作，或以狭窄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劝世教化之作。结果，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脱离社会现实和群众，局限于狭小的宫廷生活和琐碎的日常生活圈中。在形式上则讲究辞藻华丽，充满浓厚的学究气息和感伤情调，显示不出创造性特色和思想深度。作家虽然大量涌现，“发现作家的名字，至少有1100个，而且新的与年俱增，他们所写大部分为无用之物，就像我们今天的廉价小说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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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和古典时代灿烂辉煌的文学光彩相比，显然远为暗淡。但是，希腊化时代的戏剧和诗歌也有自己的特色，从其中留传后世的较好作品中，也可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欧里庇得斯已经给希腊古典悲剧画上句号，再不见有高雅杰出、激动人心的悲剧作品；阿里斯多芬的深刻反映社会矛盾、就重大历史事件与著名人物进行机智刻画的喜剧，也不复出现。剧场不再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而成了富人的娱乐场所，失落言论自由，不能批评政治。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新喜剧，它以自然主义为特征，只描写日常生活题材，内容限于贵族家庭中才子佳人的爱情纠葛，虽有曲折情节、雅致风格，而缺乏深刻思想内容，剧中描写的多为中等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略带吝啬的家长，喜爱消遣、精神空虚、有迷恋对象的青年，爱吹嘘的军人，还有忠诚或倔强的奴隶。他们的个性不鲜明，只有一般化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喜剧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即帝王征战已和民众命运不相干，作家缺乏历史感受力，而只能囿于日常的琐碎生活。新喜剧作家中最有成就的是希腊化前期雅典的米南特。

米南特（公元前343—前291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多产戏剧家图里人亚历克雪的侄儿，亚里士多德的传人塞奥弗拉斯图的学生，伊壁鸠鲁的朋友。然而，他又接受了斯多亚学派的哲学，用斯多亚派的“自然”态度和伦理道德去默察人生，比较严肃地关注生活包括它的黑暗面。他的第一个剧本在亚历山大帝逝世后次年出现，正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之时。他毕生创作了104部喜剧，8次获戏剧大奖。留存下来四千多行断简残篇，包括《评判》等剧的片断，本世纪50至60年代才发现他的两部全本的剧作《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在他看来，在一个已为帝王和军人所控制的希腊化世界里，只能以旷达出世的旁观者身份去欣赏人间万象，以自然的笔法去表现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他的喜剧一般都以家庭生活和爱情故事为题材，最终以斯多亚派哲学家的口吻，宣扬劝善规过，并且贯穿着天命不可违、命运主宰一切的思想。这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生活的主要特点。他的笔下也有崇高的小人物，例如一部喜剧描写了一位有德性的妓女，类似近代法国作家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拒绝她所爱之人，使他能娶得贤妻。他曾说“我是人，对任何合乎人性的事情都不陌生”，他的剧作虽无重大题材，但仍闪耀平凡人物的人性光彩。他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认为性格是人们幸运与不幸的根源。他的戏剧中众多人物角色密切联系，都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有戏剧冲突，内容生动有趣，语言又接近口语化。因此，他的新喜剧有艺术特色，在当时为民众所喜爱，在罗马时代还被罗马剧作家改编上演，对后来的西方喜剧尤其是风俗喜剧有重要影响。

当时，除了喜剧之外，在城市中描写有产者争吵、野心及其各种活动的滑稽剧也很流行。还出现了源于西西里和小亚的新戏剧形式——拟剧，它成为希腊化时期运动会、节日庆典的正式节目。

希腊化时代的诗体有多样化的形式，除了田园诗、讽刺短诗、颂歌、叙事诗、史诗之外，还有科普诗，即用诗的语言介绍科研的成果，表现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研究对诗体的渗透。但这一时代的诗歌大多是讲究形式美妙，辞藻典瞻，而缺乏纯真的情感和灵感。公元前260年移居亚历山大里亚并任图书馆馆长的卡利马科斯，就写有大量诗歌，自炫博学，浮词矫饰，往往是历史、地理、神话和民俗的堆砌，是典型的学究式的诗。他的颂诗《贝列尼卡的头发》是献给托勒密三世王后的，充满奉承之语。罗得岛的诗人阿波罗尼俄斯的叙事诗，则极力表现他的考古学知识。阿拉图和伊拉土斯森尼则用诗体描述天文学。在田园牧歌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是叙拉古的抒情诗人狄奥克里塔（公元前310—前245年），他传存的32首诗，有对希龙二世、托勒密二世的歌功颂德之作，而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是他的牧歌，描写西西里优美的农村风光和农民、渔民、牧童、牧女的淳朴生活及真挚爱情。这位“牧歌之父”在诗中描绘了优美动人的农村生活画面，表达了他对返朴归真的生活体验，颇符合厌倦都市喧嚣生活的读者的口味。恩格斯高度评价他“曾经歌颂了他们同时代人——牧人奴隶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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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


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尤其以雕塑见长。雕塑本是希腊古典艺术的瑰宝和精华所在，在大希腊化世界东西方文化交融中更得到播扬和发展；此外，绘画和建筑也表现了新时代的特色。总体来看，随着王国统治的确立和城邦民主政治的没落，这类艺术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是一些艺术作品蒙上宫廷色彩，表现出贵族的奢华气派；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倾向，艺术走向民间，不再囿于神庙和神像，而较多地表现平民的普通生活，更富有人性和生活气息，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从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希腊化的艺术处于蓬勃发展中；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罗马帝国的侵入，艺术濒于衰落。随着希腊文化成功地向东方渗透，而希腊本土因马其顿国势衰颓，艺术创造力日渐枯竭，艺术的重心转移到东方。然而，希腊化时代的艺术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被罗马文明大量吸收，并且深刻影响了拜占庭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的艺术。有些艺术精品的原作虽已不可见，但幸赖罗马时代以精细的摹制保存了它们的许多复制品，使我们仍可领略原作的传神艺术手法。

和古典时代的雕塑相比，希腊化时代雕塑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神话转向人世，取材范围扩大，更富有生活气息，写实表现技巧有所发展。个人肖像、群体雕塑、风俗雕塑和纪念性雕塑大量涌现。雕塑艺术的中心是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的帕加马和爱琴海域的罗得岛三地。

亚历山大里亚的雕塑熔冶希腊古典雕塑与古代东方雕刻的风格于一炉。它既有为宫廷显贵炫美之作，如国王雕像、王宫浮雕等，也有突破古典雕刻题材范围、反映下层群众生活的作品。儿童老叟、畸形残废、外邦异族、酩酊醉人，皆得到个性化的表现。原件藏于纽约艺术博物馆的《老妇人像》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容貌神态逼真地塑造了一个贫苦老妇人形象，她手提筐篮，背负重袋，赶集归来，作者通过传神手笔，表现她的衰老、凄凉和不得归宿的悲苦情景。亚历山大里亚流派用渐隐法（stumato）表现静怡、典雅、柔和的风格。帕加马流派的雕塑则见强烈的动感和对内在感情的细腻刻画。帕加马王国在公元前3世纪最终打败了入侵的高卢人，反抗高卢人的斗争成为雕刻的重要题材。出自帕加马的宙斯与雅典娜祭坛的饰带浮雕《神明大战巨人》（约公元前180—前150年，柏林博物馆藏），就影射了帕加马人对高卢人的战斗。《高卢人及其妻》这件精心制作的著名代表作（约公元前240—前200年，罗马摹制品，罗马特尔姆博物馆藏），塑造一位在战斗中失败的高卢战士杀死妻子后毅然举刀自尽的坚毅形象，刻画了蛮勇的高卢人视死如归的壮烈气概。《垂死的高卢人》（约公元前240—前200年，罗马摹制品，罗马卡比托里尼博物馆藏），则细致逼真地刻画了一位高卢战士临终前痛苦中见沉执的情态。罗得岛雕塑流派的创作特点是善于塑造刚健的男性人体、长衣垂复的女像、结构复杂的人物群像和壮丽宏大的雕像，《在祈祷中的男童》、《胜利女神》、《拉奥孔群像》、《罗得岛巨人像》分别是这四种类型的代表作。《拉奥孔群像》（约公元前175—前150年，梵蒂冈博物馆藏）是雕刻大师阿格山大、波利多柔斯、阿提诺多柔斯的杰作，取材于特洛亚战争的神话故事，特洛亚祭司拉奥孔因识破天神帮助希腊人攻破特洛亚的计谋，他和两个儿子被海神派来的巨蟒缠死。雕像生动地表现了拉奥孔父子和巨蟒搏斗时痛苦挣扎的面部表情和全身筋肉的紧张状态，艺术技巧高超，对后世西方雕刻艺术有深远影响。近代德国著名美学家莱辛通过比较研究诗中和雕塑中的拉奥孔，写下《拉奥孔》这部美学名著。《罗得岛巨人像》是公元前3世纪卡瑞斯雕塑的太阳神像，高34公尺，费时12年用青铜铸成，被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此外，梵蒂冈眺望楼的“躯干像”，约公元前150年阿波罗尼奥斯作，虽只是罗马复制品、只有部分男性身躯，而肌肉劲健饱满，姿态紧张不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米凯朗基罗鉴赏时叹为观止。

《弥罗斯的维纳斯》（约公元前200年或更迟创作，巴黎卢浮宫藏）静躺在爱琴海南部的弥罗斯岛上约二千余年，19世纪才被发现，这尊表现女性人体美的杰作轰动了西方艺术界，并且很快成为世界上脍炙人口、最为流播的雕刻作品。女神像的右手已经失落，围绕它的作者及两只胳膊的原来姿态，西方艺术界争论不休。其实，“断臂女神”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一杰作风格独特新颖，融合了希腊各流派之长，达到古希腊艺术的至高境界，既有古典时代的神圣庄严，也见希腊化时代的自然情态。这个时代肖像作品盛行。除了帝王、贵族、显贵的肖像外，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了不少哲学家的肖像，个性化中见其深沉的思想。伊壁鸠鲁坐像（约公元前270年作品，罗马摹制品，罗马巴拉克博物馆藏）达观开朗、远视前方；欧里布德制作的克律西普坐像（约公元前200年作品，罗马摹制品，巴黎卢浮宫藏），是这位斯多亚派哲学家公元前206年去世后不久创作，面容深沉、掐指而算，仿佛在向人诉说“天命”。和庞培城同时被维苏威火山灰埋没的爱珂拉诺镇（Ercolano），有恺撒岳父的豪宅，现已发掘出苏格拉底等希腊哲学家的青铜肖像约10尊（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藏），也是希腊化时期雕塑的摹制品，神态各异，也很珍贵。

绘画是很难保存下来的。希腊化时期的陶器装饰画已摒弃了流行三个世纪的黑像风格和红像风格，而以浮雕画取代。它们表现人物和生活场景毕竟受到限制。所幸庞培城、爱珂拉诺镇的遗址的壁画保留了这一时期某些杰作的摹制品。从这些壁画可见当时画家已知运用透视、远近、光线、构图等技巧，而且题材多样，自然风景、理发匠、皮匠、妓女、畸形人、动物及水果、蔬菜、鱼、猎物等静物，皆可入画。《艾尔多布的婚礼》（梵蒂冈博物馆藏）用类似后世著名画家卢本斯的笔法，描绘出胆怯的新娘。长幅壁画《送葬的妇女》（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藏）则可能是更早期的作品，摹制公元前4或3世纪希腊化时期妇女列队送葬的风情，甚为珍贵。镶嵌画原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艺术，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已经学来，并且将它发展到颇高的艺术水平。在庞培城遗址发现的《伊索斯之战》，可能是摹制公元前4世纪菲罗克塞诺斯的名画，由150万块小石拼构而成，全图长8英尺，宽16英尺，描绘亚历山大帝和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鏖战，各种人物神情复杂，真是举世无双的杰作。这时发展的镶嵌画传统，后来对拜占庭的镶嵌艺术深有影响。

希腊化的建筑艺术传播到东起大夏、西达西班牙的地域，希腊和东方的建筑形式也有交融：柱廊、额椽传入亚洲，拱门、圆顶传到西方。华丽的科林斯建筑风格取代了伊奥尼亚风格和多立斯风格。建筑也冲破神庙而趋于世俗化，拱廊、回廊、市场、法庭、会议厅、图书馆、剧场、竞技馆、浴室纷纷出现。公元前2世纪雅典的奥林匹亚神殿就由16根科林斯式圆柱竖立。城市建设有了总体规划，亚历山大里亚反映了希腊化时代城市建筑的先进水平，其建筑物中最负盛名的是“缪斯神宫”，它规模宏大又优美和谐。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高135公尺，雄伟壮丽，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希腊化的建筑艺术已突破希腊古典时代的以神庙为中心，交汇了东西方风格，华丽壮观，气势恢弘，并和实用的城市建筑结合。这些特点，也为罗马时代的建筑艺术所继承和发展。


（三）历史


希腊化时代有众多历史学家写了大量散文的历史著作，记述希腊与马其顿王国的历史，希腊化世界中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以至罗马崛起、从希腊化时代向罗马时代过渡的历史，这对我们了解希腊化文明的盛衰及其向罗马文明的转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提奥庞培斯是马其顿国王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好友，他所写的《腓力王传》对于了解马其顿崛起的历史非常重要，可惜大部分已佚失，仅存片断。加利色尼（约公元前360—前328年）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儿和学生，曾随亚历山大东征，后因反对亚历山大的亚洲政策遭迫害，死于狱中。他写的《波斯志》真实记述亚历山大的用兵方略和波斯的政治概况、山川地形，可惜现也仅存片断。埃及祭司长曼尼绍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年表》，按埃及历代诸王朝纪事；塞琉古的拜鲁索根据楔形文字的记录写成《巴比伦史》。麦加斯色尼（约公元前4—3世纪之交）是活跃的政治家和学术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他曾被塞琉古一世任命为驻旃陀罗笈多王朝的宫廷使节。旃陀罗笈多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月护王，曾统一恒河流域，是印度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开国之祖。麦加斯色尼出使四年，细心考察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物产状况、政制沿革、风俗民情，著有《印度志》，记载颇详，大开了希腊人的眼界，激起他们对东方的向往。这部著作也已散佚，但从其他古典著作中可略见其梗概。出生于小亚本都地区的斯特拉波（约公元前63—公元24年）所写《地理志》共17卷，总结了当时所知道的欧、亚、非洲各地区的地理知识、民族分布、商业往来、风俗民情、历史沿革，对了解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地理有重要价值，至今常被学者引用。

希腊化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是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4—前122年），史学家常把他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史学家，称他是“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希腊中部美加罗波里（Megalopolis）的贵族之家，父亲吕科尔塔是阿哈伊亚同盟中反罗马派的领袖之一。波里比阿学识广博，才兼文武，曾任希腊联军的骑兵指挥官，抵御罗马人的侵略。公元前168年希腊联军败绩，罗马当局勒令希腊诸邦送1000名公民到罗马当人质，波里比阿亦在其中，被扣达16年之久。公元前2世纪罗马国势正盛，军事、政治上在征服希腊，文化上却被希腊征服，而流行着“希腊热”。波里比阿以其学术素养获得罗马统治集团宠信，和后来的罗马大将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亦称小西庇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后者的庇护下，他位同客卿，得以周游各地，寻访古迹，实地调查，出入国家档案馆，获得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公元前150年他获得自由后，还任罗马代表往返于罗马、希腊之间。他随同小西庇阿参加过许多战役，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亲眼目睹罗马军队于公元前146年攻陷、摧毁迦太基城。在那个兵戈扰攘的年代里，他目击罗马以一个小城邦崛起，先后征服欧、亚、非洲各地，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他看出整个希腊化世界都将置于罗马统治之下，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持罗马崛起。他立志写一部以罗马为焦点的通史。他所写的《历史》或称《罗马史》，共40卷，叙述罗马的武力扩张和政治制度，所述史事从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到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建立强大的罗马帝国，凡70年，实质上记述了他那个时代地中海各国的当代史，希腊化世界逐步沦丧的历史。这部宏大的著作今存只有前5卷是完整的，其他各卷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剩下长短不一的片断，但仍可窥见全书主题鲜明、条理清晰、气势恢弘的综合描述。可以说，波里比阿既是罗马史的开山祖，又是希腊化历史的总结人，记录了希腊化文明向罗马文明的历史转折。

波里比阿对古代希腊化时期以至整个西方的史学的贡献，在于他的历史著作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总结了古代希腊的史学成就，论述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方法和目的。他认为历史科学应分为3个层次：掌握文献和档案的史料；地志学描述各城市、国家的自然和社会特征；政治事务的研究。他继承和发展了修昔底德的观点，坚持历史记载必须真实，诚信不欺，说“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历史失去真实，即为无稽之谈。他主张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个人成见和党同伐异情绪，使自己成为公正无私的法官，从大量事实证据中判断正确结论。为弄清事实真相，他注重实地调查，曾亲往西班牙、高卢、利比亚等地访问；为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沿着汉尼拔走过的路线重走一遍。他又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指出历史是经世致用之学，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人们从前人的覆辙中，获得真知灼见，不仅得以广博心智，而且可以取得行动的指南，是政治生活的最好训练和教育。波里比阿从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历史，他的著作不只是写罗马的崛起，而且也是写当时所知的整个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地中海沿岸及亚洲各国家、各民族在他的著作中都占有一定地位和比重；在他看来，当时各国的历史已成为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整体，历史发展最终都要归于罗马的一统。因此，他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认为这样才能鉴往知今，通古今之变；和修昔底德相比，他在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更加注意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然而，他的历史观深受斯多亚派哲学的天命论的影响，主张一种历史循环论。他认为全部历史总是君主制、王权制、暴君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这六种政体不断反复的循环过程，而罗马政治制度和军事组织所以优越，在于他们恰当地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有机融为一体，从而避免了滑向暴君制、寡头制和无政府状态或暴民政治，因此罗马必定会赢得整个世界。波里比阿比较罗马和希腊化各国政治制度的优劣确实独具慧眼，而他只从政体角度论述历史变迁和希腊化世界的没落，并不是全面、深刻的。然而，波里比阿的历史著作已经预示希腊化文明气数将尽，已在崛起的罗马文明在希腊文化的滋养下，将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比希腊化时代更为辽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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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罗马文明

一、罗马帝国的盛衰

罗马文明从起源、鼎盛到衰落，历经一千多年。它在西方古代是时间跨度最长、疆域规模最大的一种世界帝国型奴隶制文明，也是西欧最后一种奴隶制高度发展形式造就的社会文明形态。它承接希腊化文明，保存、传播了希腊文化，同时又有更大的综合性与包容性，有自身的创造性特色。作为西欧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后世的中世纪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近代文明有重要影响。这一文明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是以罗马为中心展开的。

意大利位于地中海中部，是一个靴形半岛，亚平宁山脉纵贯全境，东濒亚得里亚海，南临爱奥尼亚海，西接第勒尼安海。意大利可分为三个部分：北部波河流域是富饶的冲积平原，其西、北面高耸阿尔卑斯山，既是和欧洲大陆隔离的天然屏障，又是历史上内陆民族向南迁移和入侵的门径。中意是伊达拉里亚、翁布里亚、拉丁姆平原，第伯河和亚诺河贯穿其间，罗马就位于第伯河畔。南意起于以维苏威火山为中心的坎佩尼亚平原，直至隔海相望的西西里岛，大部分沿海地区早建有希腊殖民城邦，故有大希腊之称。意大利气候温和，属地中海类型，雨水充沛，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南意更有火山灰层可充肥源，西西里岛则是有名的谷仓，山区草地也适于畜牧，所以以农立国历来是意大利的经济特色。意大利海岸线虽长，但较为平直，良港较少，沿海岛屿不多，航海条件不如希腊优越，不像希腊城邦一开始便以海洋联系来发展自身。然而，意大利占据控制整个地中海区域的战略地位，以海路南连非洲，西及如今的法国和西班牙，东通希腊、小亚和叙利亚，是通达欧亚非三洲的要冲之地，这也为罗马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一）罗马的起源


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就有居民。公元前20世纪初，一支操印欧语的部落从东北方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创造了青铜文化—特拉玛文化，本土居民则创造了青铜时代的亚平宁文化。至公元前1000年起，则已发展了以维兰诺瓦文化和亚平宁文化为代表的铁器文化。印欧语部落中形成两支地方性语言：翁布里亚—萨比利安语和拉丁语，罗马人的祖先就是拉丁人的一支，后来拉丁语逐步成为主要语言。公元前8世纪起，在新的移民浪潮中伊达拉里亚人涌入意大利，在中意扩大势力范围，关于他们的起源有北来、东来和本土起源三说，由于其典籍已完全毁失，现存器物、墓壁上的数千款简短铭文未能释读，所以至今犹无定论。可以肯定这一民族不属于印欧语系，而他们又采用希腊字母，风俗习惯和古代东方民族相似，而且从墓葬中发现迦太基、希腊和埃及的产品，壁画风格明显有希腊影响，所以他们必定和东方（可能是吕底亚）有密切的历史联系。伊达拉里亚人已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又保留母系制残余，军事祭司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奴隶，并在海盗活动中掠取财富。相传他们建立有12个大邦，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各城邦国家各自为政，国王称卢库摩，拥有骑兵、重装步兵和战舰，12邦结成的联盟只有宗教的性质。伊达拉里亚人吸收古代东方和希腊的文化，已创造较高的文明，农业水利发达，工商业兴盛，精于冶金工艺，在海外贸易中有金银细工器物大量外销。伊达拉里亚文化直接融入早期罗马文明，在生产技术、工商业、城市建筑、城邦制度、宗教习俗等方面，对罗马文明的兴起有重要影响，诸如罗马的王和执政官的服饰、仪仗、凯旋仪式以及角斗等都源自伊达拉里亚。此外，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建立许多殖民城邦，如克罗顿、塔林顿和西西里岛诸邦，使希腊和意大利很早就发展了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将希腊的社会政治制度、工艺技术、精神文化传播于意大利，使罗马文明在起源上就成为希腊文明的后继。

罗马（Rome）在公元前7世纪原只是拉丁氏族部落聚居地，尚未形成城邦。传说罗马人的始祖伊尼阿斯是美神维纳斯所生的特洛伊城的王子，特洛伊城陷落后，他背负老父、携妻带子出逃，几经风险才渡海到达意大利，为拉维尼亚城之王，此后王位代代相传；后来阿穆略篡夺其兄王位，并将其兄所生的孪生兄弟投入第伯河，一母狼将冲到岸边的兄弟俩叼来喂乳成活，又有牧人夫妇将他们收养成人，取名为罗慕洛斯和勒摩斯的兄弟俩杀死阿穆略，复得王位，就在第伯河畔被弃之地建立新城；后来兄弟阋墙，兄杀其弟，新城就以兄长之名而命名为罗马。这个神话显系编造，只说明拉丁人总想和希腊人攀亲带故。公元前1世纪罗马作家瓦罗推算罗马建城于公元前753年，以此年作为罗马纪元。实际上，罗马建城当在公元前7世纪末大批伊达拉里亚人迁居此地以后，瑞典学者格尔斯塔将罗马建城定在公元前575年左右。正是在伊达拉里亚文化影响下，罗马建立塔克文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公元前6世纪大兴土木，挖水道、辟广场、铺街道、建神庙、筑城墙、造住房，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城市。当时罗马的范围包括巴拉丁、卡彼托林等七个山丘，故罗马的别名是“七丘之城”。

罗马从一个蕞尔小邦，逐步强盛，壮大到统一意大利，称霸地中海，继而又并吞希腊化世界、征服西欧诸地，建立起一个从西部不列颠、西班牙到南部北非、东部两河流域的古代世界最为庞大的帝国，发展出一种涵盖疆域最为广阔、自有特色的罗马文明，这在世界史中实在是一个奇迹。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罗马人成为世界霸主的一种情况，在于罗马“永远是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这些战争又永远是激烈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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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和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罗马文明的崛起、兴盛更显突地贯穿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然而，说罗马文明主要是靠战争造就的，那也失于片面、表面，没有根究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其实，罗马文明的演进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是内部的一系列改制即制度变革，二是对外的扩张和征服，两者相辅相成，都顺应发展帝国型大规模奴隶制的历史要求。希腊化文明虽然一度适应相似的历史进程，但它分裂的三大王国，在后期毕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而又无内部改制的动力，于是各自败落下去，而被罗马帝国先后征服。依循内部改制和外部扩张两条线索，我们可将罗马文明的演进分为王政时代、共和时代与帝制时代三个阶段。当它内部不断实行改制、富有活力，对外扩张和内部统治也就成功，罗马文明逐步趋于鼎盛；当它内部专制、腐败，社会制度僵滞不前、失去活力，就不能抵御蛮族外侮，罗马文明也就衰落下去，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自身内部的败落。罗马文明的盛衰，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制时代。


（二）王政时代


王政时代（公元前8至前7世纪—公元前510年）的罗马是处于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至奴隶制小国的转变时期。它先后经历从罗慕洛斯到塔克文·苏佩布七代国王。前四王还实行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相传罗马公社包括3个特里布斯（部落），每个部落分为10个库里亚（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10个氏族。当时土地公有，但家长制家庭已发展成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当时有军事民主制的权力三要素：库里亚大会权力较大，可选举国王和决定重大问题；代表氏族贵族势力的元老院已形成决定日常大政乃至操纵选举国王的传统，后来对罗马帝国深有影响；国王（勒克斯）只是集军事首领和最高祭司于一身，尚无民政权力，也不是世袭的。随着大批伊达拉里亚人的贵族、商人、奴隶主、工匠移居罗马，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普里斯库斯（老塔克文）等后三王的统治，标志完成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王权真正建立，国王拥有军政、司法、财政、宗教等各方面的绝对权力。国王头戴金冠，身着紫袍，持鹰头权仗，坐象牙宝座，12侍从手执棍棒，上插斧头，此即称为“法西斯”（fasces）之权标，“法西斯”作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就是由此而来。

塔克文王朝时奴隶制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加深，贵族侵占大量公地，垄断元老院和其他公职，成为特权等级。由社会中下层成员因贫困破产依附贵族的“被保护人”、外来移民和被释放奴隶构成的平民数量激增，他们无权参加库里亚大会，和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于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发生第六代王塞维·图里乌斯的改革，其要点是：第一，建立地域部落代替原来按照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凡地域部落登记入册的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这就拆毁了种族和血缘关系的藩篱，壮大了罗马公民的集体力量。第二，按照财产多寡（10万、7.5万、5万、2.5万和1.1万阿司），将公民划分为5个等级，确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低于第五等级的称为“普罗列塔里”（proletarii），这就是“无产阶级”一词的由来。各等级负担数目不同的“百人队”（森都利亚）兵力，第一等级负担最多，掌握80个百人队，无产者只象征性地有一个。第三，以百人队大会代替库里亚大会，作为新的公民大会。每个百人队有一票表决权，所以这一主要国家权力机构，实际上控制在属于第一等级的元老贵族之手。雅典的梭伦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塞维改革很可能是通过大希腊的殖民城邦受梭伦改革的影响而发生的。塞维改革在以地域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按财产划分社会等级方面，类似梭伦改革；它壮大了罗马公民数量，为进入共和时代作了准备。然而，这一改革缺乏梭伦改革的民主精神，它赋予元老、贵族绝对控制权，这就形成元老、贵族始终处于罗马帝国权力中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缺乏希腊城邦一度具有的民主精神。


（三）共和时代


公元前510年罗马公民驱逐了暴君“高傲者”小塔克文，建立了共和国，从这时到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是罗马的前期共和时代。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并称霸地中海。废除王政后，两位执政官拥有最高统治权，元老院成员增至300人，成为贵族势力的堡垒，所以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由于贵族垄断经济、政治特权，侵占大量地产，平民负债破产，沦为债务奴隶，平民和贵族的斗争日趋尖锐，延续两个多世纪。公元前494年以来，平民通过“撤离运动”（退居圣山不合作），迫使贵族妥协让步，得以设立保民官这一特殊制度，保护平民权益，罗马政制中渗入有限的民主因素。公元前451年至450年曾公布了平民参与制订的“十二表法”，虽然它实质上仍然以严刑峻法维护贵族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对奴隶处置极为残酷，但它毕竟首次以成文法典限制了贵族的专横。公元前367年、前326年先后通过保民官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法案和波提利阿法，确定两位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担任，平民也得以进入其他权力机构，又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公元前287年的霍腾西阿法更规定平民大会的决议对全体公民都有法律效力。平民在同贵族的斗争中取得的成果，使贵族共和制中容纳了独特、有限的民主因素，但它毕竟不是希腊城邦奴隶制的民主政治，贵族仍是统治阶层，而且平民的中上层后来也变为新贵族，恩格斯说“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熔化在国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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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一系列的变制，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使罗马壮大实力，得以对外扩张。

首先是罗马由一个拉丁小邦，通过兼并统一、武力征服，发展成为统治意大利的奴隶制大国。擅长野战的罗马军团组织所向无敌，至公元前275年它已征服全意大利半岛诸邦，并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依据对罗马的忠诚程度将诸邦分为：有罗马公民权的非拉丁自治市，享有部分罗马公民权的非拉丁自治市，仅有内部拉丁自治权的拉丁殖民地，主动屈服归顺的“同盟者”城市，坚决抵抗罗马后又投降的“臣属”城市。意大利人争取“罗马公民权”的斗争之后就持续不断。接着，罗马要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位于北非、繁盛五百多年的迦太基是实行贵族寡头统治的奴隶制大国，此时已成为罗马称霸的最大障碍，于是发生了罗马和迦太基的达一百余年的三次布匿战争（拉丁语称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为布匿），三次战争分别发生在公元前264—前241年、前218—前201年、前149—前146年，战争的残酷、激烈、曲折是在历史上罕见的。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雪山，攻入意大利，在特拉西美诺湖畔全歼罗马军队，顿使罗马成了悬巢之卵，十分危急。罗马实行独裁官费边的拖延消耗战略，避免决战、积蓄力量，转入反攻后陷落西西里的叙拉古（阿基米德于这次战役卫国而死），又派名将斯奇庇奥征服西班牙，进逼迦太基，迫使它交出一切海外属地，后来汉尼拔逃亡叙利亚，服毒自杀。第三次布匿战争是罗马借口迦太基破坏和约所挑起，罗马大军围困迦太基两年多，终于将它付之一炬、夷为废墟，被俘的5万居民卖为奴隶，从此迦太基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控制西地中海区域的罗马又发动三次马其顿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征服希腊，使塞琉古王国屈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只得表示归顺，实际上至公元前146年在布匿战争结束时，希腊化世界已全在罗马掌握之中，罗马已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通过掠夺大量财富、土地、奴隶，罗马已从家内奴隶制发展成为发达的帝国型大规模奴隶制，就是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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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形成方式和内在本质上显然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奴隶制。

从公元前146年至前27年，罗马处于后期共和时代。罗马在共和政制下成为西方古代史中最后一个有广土众民的帝国。奴隶和奴隶主、小农和大土地所有者、罗马和被征服地区、统治阶级内部元老贵族和控制工商金融的骑士阶层的矛盾错综复杂，日益尖锐。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维护小农利益的平民运动再度高涨，限地分地的口号遍布罗马的大街小巷。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兄弟先后任保民官，于公元前133至前132年发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运动，先后都被元老贵族反对派阴谋打死。这场改革的失败表明当时维护小土地所有制已不可能，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土地集中，并通过反元老派斗争揭开了向帝制推进的罗马内战的序幕。后期罗马共和时代的危机更表现在奴隶不堪酷虐迫害，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公元前2世纪就发生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起义大军最多达20万之众。公元前73至前71年更爆发大规模的斯巴达克起义，给元老统治阶级最沉重的打击。斯巴达克出身于色雷斯的王族，被俘为奴后作角斗士受尽残暴的非人待遇。他智勇双全，马克思称赞他“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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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起义大军达12万人之众，南征北战驰骋于整个意大利半岛，震撼了奴隶制度的根基，最终因军事战略有误、兵力分散，被罗马大财阀、独裁司令官克拉苏追击至南意海边，壮烈牺牲。这一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打击了奴隶制，致使隶农制这种较为和缓的剥削形式增多，骑士和平民联合的反元老势力抬头，促成帝制取代共和制的历史转变。


（四）帝制时代


从公元前29年屋大维确立“奥古斯都”的统治至公元2世纪末安敦尼王朝结束，前期帝制处于鼎盛时期。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经历了数十年的内部军事斗争，其动因是掌握工商金融实力的骑士阶层和中小奴隶主联合起来，反对以捍卫共和制为名、实为维护特权的元老贵族派守旧势力。他们主张维护骑士、中小奴隶主的利益，发展海外经济，照顾行省权益，扩大罗马公民权，所以最终确立帝制实质上是扩大罗马帝国奴隶制的社会基础，是时势之必然。首先是骑士和平民推举马略实行募兵制的军事改革，取得北非朱古达战争的胜利，从此罗马靠雇佣兵维护统治，老兵作为小奴隶主成为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从此也开了“将可私兵”的风气，拥兵自重成为政治斗争的关键。马略派和代表元老贵族势力的苏拉派在血腥火并后都死去，之后有恺撒、庞培、克拉苏“前三头”的结盟与火并，最终确立恺撒的军事独裁统治。他改组元老院，改善行省管理，废除包税制，扩大罗马公民权，广设殖民地安置老兵和贫民，赢得公众拥护。他被元老贵族势力暗杀后，又有屋大维、安东尼、雷比达的“后三头”结盟与火并，最终屋大维于公元前30年在阿克兴海战中大败安东尼和其海外情侣、埃及艳后克娄奥帕特拉的军队，次年进军亚历山大里亚，迫使两人自杀，至此希腊化世界仅存的埃及也被并入罗马版图。屋大维被授予“最高统帅”（imperator）和“奥古斯都”（神圣、庄严、伟大的意义）的尊号，他避开君主、帝王的名号，自称“元首”，元首制实质上标志罗马君主制政体即帝制确立，但“元首”称号保持达两百余年之久。

屋大维是颇有才干的统治者，他改组元老院并削弱其实权，创设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整顿军务，给骑士、平民和老兵各种恩惠，调整行省统治政策，限制释放奴隶并严厉镇压奴隶暴动，推行扩张政策，使版图扩张东至幼发拉底河、北达莱因河日尔曼地区，并且大兴土木，使罗马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他曾说：“我接受的是一座砖造的罗马城，却留下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执政41年，罗马帝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处于鼎盛之中。他的后几代皇帝都因孱弱或残暴被近卫军所杀，从此近卫军在宫廷政变中经常扮演废立皇帝的角色。弑母杀弟的尼禄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无耻的暴君，在全国揭竿而起的反抗烽火中众叛亲离，只得自杀。公元98年至192年有安敦尼王朝诸帝的昌盛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图拉真在位时，内政善恤民情，免税减赋，救济穷苦民众，整饰吏治，大修公共设施，融和行省居民与罗马公民；在对外扩张上，他将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大到最大版图，东起美索不达米亚，西至大西洋和不列颠岛，北抵达西亚（今罗马尼亚），南达北非。然而，这个“罗马和平”时代盛极而衰，第五代皇帝、哲学家马可·奥里略在位时已危机四伏，其子康茂德即位时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总体来看，在前期罗马帝制时代，罗马文明发展到鼎盛高峰。屋大维、图拉真等帝注重扶持文化事业，这一时期群贤毕至，人才辈出，硕果丰盛，也是文化创造的黄金时代。

从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近卫军所杀后，后期帝制时代的罗马帝国进入全面危机而终告衰亡阶段。所谓公元3世纪危机，表明帝国的奴隶制已穷途末路，专制政治腐败，隶农沦为奴隶，内外矛盾激化，农业萎缩，工商衰落，城市萧条，财源枯竭，政局混乱，奴隶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罗马帝国处于风雨飘摇和动荡之中。军队叛乱、军事政变频频发生，军队走马灯似扶植的皇帝大都不得好死，在公元253年至268年各地割据称帝的竟达30人。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二帝先后执政时，帝国虽有暂时的稳定，但他们强化君主专制和实行反动的改制，栽下更深重的危机。戴克里先将元首称号正式改为君主，一如东方专制君主，戴冕旒、着皇袍，臣民行跪拜礼，被奉为神明。他残酷镇压高卢、北非的起义，迫害基督教徒，实行新的苛税制使官吏更腐败、使劳动者不堪重负，又吸收蛮族补充边防军而贻患无穷。君士坦丁更以专制枷锁控制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者，颁令准许出卖贫民子女为奴，隶农制本有封建生产关系萌芽而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他却将隶农降到奴隶地位，而强制他们人身依附于大奴隶主，并公然敕令宣称应给逃亡隶农“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君士坦丁做了两件对世界文明深有影响的事情：一是迁都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之后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立创造了条件。二是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对基督教从镇压转为首次承认它的合法性，之后提奥多西一世于392年又颁令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基督教和传统多神教的斗争、内部各教派的斗争，也就和诡谲激烈的政治斗争紧密交织在一起。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已呈现一派末日景象，恩格斯说这时“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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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者的起义风起云涌，北方日尔曼人、匈奴人等蛮族屡屡大举入侵，两次陷落罗马城，在大肆洗劫中使这个古代最繁华的大都市沦为废墟。蛮族人实际上早已控制了西罗马帝国。公元476年日尔曼将军奥多亚克废黜罗马末帝罗慕洛斯（和最初罗马建城者同名）而自立为王，正式宣告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西欧的奴隶制社会和西欧古典文明终结，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和中世纪文明。东罗马帝国还存在近千年，它也走上封建化之路，建立了自具本质和特色的拜占庭文明，至公元1453年才被土耳其人灭亡。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历经千年，其衰亡原因很复杂，也富有启示性，历来学者们重视探究，我们将在本章末尾第七节专门论述。

二、罗马文明的基本特征

我们前已简要描述了作为罗马文明的社会背景的罗马帝国兴衰的历程。接着，我们可以从经济与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方面，概述罗马文明的基本特征。

从经济上看，罗马文明建立在帝国集权型的大规模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军事征服为罗马帝国提供大量奴隶来源，俘获的军民就变成奴隶，动辄以万千计，如第一次布匿战争获俘虏7.5万名卖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将8万名俘虏变卖为奴。当时奴隶市场兴盛，提洛岛就是奴隶贸易的中心之一。充裕的奴隶来源加之生产技术条件发展和贵族集权统治的传统，使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成为可能。奴隶广泛使用于农业、采矿，手工业作坊和公共工程也大批使用奴隶，还有家庭奴隶（包括有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奴隶用作教师、乐工、医师），乃至供观赏取乐的角斗士。罗马剥削奴隶至为精细，加图在《农业志》中讨论在200犹格的橄榄种植园中，只用11名奴隶既可。奴隶除空气和阳光外一无所有，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奴隶主对待奴隶残忍酷虐，皮鞭、烙铁、脚镣、十字架是常用的刑具。罗马文明中渗透着对奴隶的血腥统治。由于贵族大量侵占公地、兼并小农的土地，在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中，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庄园占据数千、上万犹格土地，为市场生产农产品，有商品生产的特征。此外，对元老禁止从商，由骑士、中小奴隶主掌握的工商业、贸易、金融有相当大的规模。所以，罗马帝国中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同元老贵族和骑士、中小奴隶主、平民的斗争总是交织一起。

罗马的帝国集权型大规模奴隶制经济，显然不同于分散自立的希腊城邦奴隶制经济，在劳动组织规模和容纳生产力方面也远超过希腊化世界的大型奴隶制经济，因此它在后期共和时代和前期帝制时代，促成生产力迅速发展和经济高度繁荣，达到古代地中海文明三千余年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广大帝国世界的联系加强、生产经验交流和注重科技的实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农业已有重型犁具、收割机械、水轮机，水磨已在农业、矿业、纺织业中推广，建筑业已用复滑车和起重机，矿山则用排水机械和提升机械，已能制造远航货船，水泥广泛使用于桥梁、引水道和城市建筑中。庞培城只是滨海小城，从遗址中可见街道两边作坊店铺密布，有呢绒、香料、玻璃、石工、铁器、磨粉、面包等行业。经济繁荣又表现在，罗马和各行省的新老城市建设星罗棋布、异常发达，达到古代世界空前的高度水平。罗马人口达120万，亚历山大里亚是繁盛的东方贸易大都市，今日欧洲的名都大邑如伦敦、维也纳、贝尔格莱德、里昂等等，那时都已兴建。整个地中海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条条道路通罗马，畅通的交通组成无比庞大繁盛的商业贸易网络。而且，国外贸易也很发达，除了和欧洲中北部、非洲内陆的贸易外，已发展了通达安息、中亚、印度和中国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罗马丝绸价比黄金，显贵以拥有一片中国丝绸为荣。《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牛、玳瑁，始乃一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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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和罗马官方交往的历史记录。早在公元97年我国使节甘英带着和罗马建交的使命抵达安息，因安息人阻扰渡海未成。托勒密在《地理志》中已记述罗马商人在中国经商开业。汉朝中国和罗马有当时辉映在东西方的两大古代文明，它们的交往很有历史意义。

在前期帝制时代，由于土地兼并与集中，小农经济受排挤而萎缩，奴隶来源逐渐减少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加之奴隶起义的冲击，一种隶农（“科洛尼”）制已应运而生，就是大奴隶主将部分土地交给自由民、奴隶耕作，根据契约收取地租。隶农既非一般奴隶，又非独立小农，是封建农奴的前身。推广这种带有封建生产关系萌芽的制度，使隶农有生产积极性，曾缓和阶级矛盾，一度促使罗马帝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然而至后期帝制时代，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制，实质上将隶农制倒退为残酷羁缚人身的奴隶制，隶农丧失有限的自由权而完全人身依附于大奴隶主，和奴隶一样受迫害。帝国集权型大奴隶制经济本来必然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尖锐，现在又扼杀了这种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于是后期罗马帝国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罗马文明的政治特征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贵族奴隶主专政。共和时代权力集中在执政官和元老院，帝制时代权力集中在元首和君主或军队将领之手，他们都是大奴隶主的代表，共和制和帝制的区别是贵族集权统治的程度与形式不同。这种统治是适合大规模奴隶制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在奴隶制条件下，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统治，才能维系庞大帝国的统一，保障规模经营的各种产业和各地区经济的网络式交往，因此它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贵族奴隶主专政的政治形式不同于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政治形式，公民大会渐而沦失，它没有民主制的全体公民都参与城邦政治的特征，也不像希腊有些城邦的贵族统治形式上还受公民大会的制约。由于平民和贵族的不断斗争，罗马共和时代设立保民官，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式，在贵族奴隶主统治中有限地包容了某种民主因素，体现了平民的利益，对元老贵族势力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而由于平民的中上层很快也变成新贵族，保民官变质，这种民主因素也就名存实亡了。有一种说法将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美化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以此解释庞大帝国所以能长治久安，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和希腊化时代诸王国的君主专制统治相比，罗马帝国的政治也有它的高明、灵活之处，能保障它维系世界规模的统治。一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并在屡次改制中照顾到骑士阶层、中小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利益，使帝国政权有较开阔的社会基础。二是设立行省制，既派驻总督保证中央集权，又不同程度地给予各行省以自治权，使它们能自主发展。由于各城市、行省的斗争，罗马公民权这种政治特权渐而扩大到全意大利，以至全罗马帝国，这也有利于缓和罗马和各城市、各民族地区的矛盾，保障了帝国的统一和众多民族的融和。三是有严密的法制建设，罗马帝国制定法律之完备，在古代文明世界中无与伦比，除大量民法、刑法之外，还有普遍适用于各地区、各民族的万民法，正是凭借这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统治，罗马帝国得以稳固社会秩序，调整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各民族的关系，维系持久的统治。然而，贵族奴隶制专制终究必然导致腐败，一当后期帝制时代罗马皇帝袭用了东方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就彻底腐败下去，而军事独裁又演变为皇权旁落于军队，酿成政局混乱，军不成军，无力抵御蛮族入侵，终究走向灭亡。

在精神文化方面，罗马文明也是自有特色的。认为罗马文明普遍比希腊古典文明低落、逊色，这种见解并不确切。在哲学、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没有取得希腊古典文明那样辉煌、精深的成果，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没有希腊化文明的丰富的创造性成果。然而，罗马文明在不少文化领域也焕发才智，表现出创造精神，留下对后世深有影响的精神文化遗产。总体来看，罗马帝国的基本文化精神有以下5个特征。

第一，继承希腊文化传统，而又在加以发展中自具特色。罗马立国之初，伊达拉里亚文化就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南意“大希腊”的希腊城邦文化对北意、中意都有直接影响。罗马人的拉丁字母也是从希腊字母移植过来的，罗马的宗教神话也和希腊的宗教神话对应相似，如朱庇特即宙斯，朱诺即赫拉，密涅娃即雅典娜，维纳斯即阿芙洛提。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它自身却被希腊文化征服。大量希腊艺术珍品和文学、哲学、史学、科技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传入罗马，许多希腊文化人士被当作奴隶和人质带到罗马，有些人后来成为罗马文化界的名流。在共和时代向帝制时代转变之际，罗马元老西塞罗更将传播、吸收希腊文化引向较大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罗马文明是在希腊古典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它在保存和留传希腊文化方面卓有功绩。然而，精神文化毕竟要反映时代精神。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不同于希腊古典城邦和希腊化世界，罗马文化也决非简单抄袭或照搬希腊文化，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创新。罗马文化在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和宗教等领域，也是都有自己的特色，归结到一点，它们表现了罗马帝国众多民族的智慧和所处时代的社会特质。

第二，罗马文化较之希腊古典文化和希腊化文化，更具有民族的多样性。罗马帝国拥有更为广袤的疆域和更众多的民族，罗马政府在文化政策上比较宽容，允许保留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所以罗马文化有较大的包容性。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依然是文化重镇，柏拉图学园一直存在到公元6世纪才被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关闭。直到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包括各多神教和犹太一神教）并存，罗马现存的万神庙气势恢弘，是这种文化宽容和多样性的象征。就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而言，也都表现了不同地区诸民族多样化的流派和风格。罗马文化是罗马帝国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第三，适应罗马帝国集权统治的需要，罗马文化注重法律文化的建构和哲学的伦理化。出于维系庞大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经济和政治的需要，罗马帝国十分注重法学理论和大量法律的制定，从公元前450年制定《十二表法》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编成《国法大全》，罗马法历经千年积累，内容丰富、义理精深，形成古代奴隶制社会最为发达、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的发展达到古代世界的最高峰。罗马法不仅有适应奴隶制政治统治的特殊内容，也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普遍性内容，恩格斯誉之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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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它的许多内容被近代和当今世界各国所借鉴和沿用。法律需要哲学根据和伦理基础，罗马帝国也需要建树相应的伦理道德秩序。罗马哲学接受、发展了希腊化文明中的哲学，伊壁鸠鲁派哲学和怀疑论哲学都长期并存而且有所演变，而斯多亚主义已完全伦理化，体现罗马帝国的基本文化精神，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它为罗马法提供理论根据，适应建立帝国的伦理道德秩序的需要，并且渗透在文学、史学和宗教等各种文化形式之中。而当后期帝国趋于衰亡之际，这种哲学也就嬗变为表现统治阶级的悲观没落情绪。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后期罗马哲学的综合，最终也就和伦理化的基督教相融合了。

第四，基督教兴起并且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取得“国教”地位，这是罗马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的重大精神文化变革，它为西欧向封建社会转变作精神准备，对后世西方文明有巨大、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长期盛行诸民族的多神教，罗马民族的传统多神教更被官方崇奉为国教并表现在政治活动中。基督教本是在东方希伯来文明中从犹太教脱胎而出的新生宗教，是伦理化的一神教，它得以在罗马帝国逐步传播并最终取胜，是因为它在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拥有较宽厚的社会基础，也因为宗教演进的规律就是较粗俗的、偶像崇拜的多神教必然要被伦理性的一神教所取代。基督教直至公元4世纪末才被定为“国教”，当时它的统治地位并未巩固，其哲学根据和神学教义的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它内部的各教派的斗争又和动荡的政治斗争相交织，所以基督教定于一尊无助于挽救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只成为西欧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精神文化中介形式。罗马的斯多亚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最初对基督教都采取排斥、批判的态度，以后才逐渐和基督教融合，使后者有完备的哲学根据和理论形态。基督教从此成为1500年西方文明的重要内容，至今有广泛的世界影响。

第五，注重知识系统化和实用理性的科学精神。有些学者认为，罗马文明缺乏希腊古典文明和希腊化文明那样突出、显著的科学理论建树，那是因为罗马民族重军事征服和暴力统治而缺乏科学创造力。这种论断有片面性。其实，罗马帝国在发展出远超过希腊城邦时代和希腊化时代的生产力之中，对科技事业是很重视的。它的科技成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希腊古典时代以来的科学知识更加系统化，达到集大成的规模，有些学科更形成精深而有创新的理论体系，如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二是重视科学知识在各生产领域的实际应用，使之转变成为现实生产力，罗马帝国的农业、手工业、工程技术、城市建筑都达到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对罗马民族的这种发扬实用理性的科学智慧，我们也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并重视研究。

三、罗马法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整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总称。它是罗马文明的突出成就，也是罗马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罗马人崇尚以法治国。认为法是至高无上的治国之本。西塞罗说：“因为法律统治执政官，所以执政官统治人民，并且我们可以说，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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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逐步发展成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奴隶制国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制订法律，依靠建立法制秩序，维护庞大帝国的统治。罗马法的形成与发展就是罗马史的缩影。罗马帝国的简单商品生产已高度发达，从而形成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顺应这种社会生活条件，罗马法特别是它的私法部分，又是调整财产关系、契约关系和家庭、婚姻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其精华部分本质上是一般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经典性法律规范，因此又有超越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意义。

希腊早有梭伦立法和诸城邦的立法，它们作为城邦奴隶制社会的法律规范是零散不系统的，而且缺乏法学的根据。柏拉图晚年在《法篇》中虽然致力于法治理论研究，毕竟难以付诸法律实践；亚里士多德虽然有自然法思想萌芽，他的法学思想并不系统，是从属于他的政治学的。罗马法作为帝国集权型奴隶制社会的法律规范，已形成系统、完备的法典，而且在斯多亚派哲学影响下，提供了系统的法学理论，它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上都达到古代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恩格斯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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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法内容丰富，法理精深，为世界法制史所罕见，对后世各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我们仅对它的发展、要义和影响作概要的述评。


（一）罗马法的历史发展


罗马王政时代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即宗教方面和自然形成的道德习惯，由公共政治权力保障而上升为法律。它深藏在祭司团的神龛之中，被贵族祭司团所垄断，执掌法律就有任意性，遇有讼争，法官徇情枉法，袒护贵族，平民无成文法保护，备受欺凌。进入共和时代后，更有高利贷和债务奴隶制盛行，贵族专制激起平民反抗，纷纷要求制定成文法。自公元前460年起，历经8年激烈斗争，组成立法委员会，赴希腊研究梭伦法制并收集其他法律资料，历时3年，后根据罗马社会状况起草一部成文法律，经百人队大会和元老院批准，于公元前450至前449年刻在12块大板上，公布于罗马广场，世称《十二表法》。十二表原物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时已被焚毁，后世学者从各种文献中收集、整理了它的大体原文。这是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的内容包括：传唤，审理，执行，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法，公法，宗教法，前五表的补充，后五表的补充。

《十二表法》以维护奴隶主私有制为核心，保留了氏族父权家长制社会的某些野蛮行为，处置奴隶、平民的严刑峻法以及限制平民的条文。如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法；家长有监禁、殴打、奴役、出卖乃至杀死家属的支配权，儿子3次被出卖后才可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债权人可将不还债的债务人用皮带、脚镣拘拴，乃至卖到外国或杀死；奴隶因盗窃被捕处笞刑后投岩摔死；以文字诽谤他人者、夜间盗窃农畜物的适婚人（成年人）、作伪证者、夜间举行扰乱治安的集会者，皆处以死刑；平民和贵族不得通婚，等等。然而，《十二表法》毕竟是平民斗争的胜利成果，它打破了贵族祭司团对法律的神秘垄断，总体看来有重大进步意义。第一，它以成文法公诸于众，使公众有法可依，限制了贵族官吏的专横，而且一些条款得以保障平民的权益，如规定：平民有“取得时效”为两年的使用土地权；借贷利息不得超过一分，限制了高利贷；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处死刑，等等。第二，它的内容广泛，宗教法和世俗法、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兼收并蓄，诸法合一，开阔地规范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至诉讼程序，形成了罗马法日后由之分化、发展的雏形。第三，它开启了罗马制订、完善成文法的传统，立法既成为统治者的主要统治工具，也成为被统治者争取权益的重要斗争手段。《十二表法》是罗马近千年的法律经典，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明文废止它，它深入人心，在西塞罗时代，青少年都把它作为教本来背诵。

在共和时代中、后期，随着平民和贵族、骑士和元老的斗争，罗马法处于不断丰富、发展之中。当时的最高立法机构是元老院和百人队大会，它们通过、颁布了各种罗马公民法，包括许多政治性的公法。平民议会则通过了不少属于民事立法的私法，如公元前445年通过的《卡利努斯法》取消了平民和贵族的通婚限制，公元前289年至前286年公布的《霍尔腾西亚法》，更确定平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也对全体罗马人发生效力。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法案当时虽然因为元老贵族的反扑而失败，其实质内容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立法中作为对平民的妥协、笼络而得以体现。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建立了地区大会，它也通过不少次要的法律。此外，罗马的高级官吏如执政官、大法官、监察官和总督等，在其职权范围经常发布“长官谕令”，积累而形成的法规总称“长官法”，有些属政治性的公法，更多则是罗马私法的重要内容。《十二表法》于共和国初期公布时，罗马尚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共和时代中后期罗马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关系有较大变动，罗马法也就发展了许多反映这种社会变化的新内容；而当罗马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制订新的民事法律时，大法官的谕令得以补救这方面的不足。罗马帝国确立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后，罗马帝国更制订、颁布了“万民法”，适用于罗马人和外邦人之间、外邦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罗马和外邦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它可被看作准国际法的最早形态，对于在庞大帝国维系、协调各地区的民族关系起有重要作用。直到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把罗马公民权授给罗马帝国境内的全体居民，罗马公民法和万民法的区别才消失，两者融合为一。成文法总是概括、简要的，在具体实施中需要解释，并在解释中丰富其内容。过去这种解释权由祭司团所垄断，公元前254年科伦卡尼乌斯首任平民大祭司，公开传授、解答法律知识和问题，之后产生许多研究法律的法学家，从事口头解答、对外地的书面解答、为当事人诉讼办案和拟订契约、遗嘱等活动。这一时期罗马的法学家已比较活跃，他们已对罗马法的发展发生重要作用。

在罗马帝制时代特别是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的统治时期，罗马法的发展达到鼎盛的高峰。这一时期元老院和地区大会一度有立法权，但根据《皇权法》，立法权主要集中在皇帝之手，百人队大会和平民议会已不复存在。皇帝通过颁布敕谕、敕裁、敕答、敕训等四种“敕令”来立法，它们实际上主要是由皇帝的法律顾问会议制订的，其成员大多是精通法律的元老院议员或专家。这一时期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已很发达，奥古斯都登台后，皇帝往往授予有名望的法学家以“公开解答权”，他们的法律解释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罗马法学家著书立说，展开法学研究，已形成以拉贝奥和卡彼托为首的两大流派，二者都受希腊斯多亚派自然法观点的影响，他们都有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相互促进，推动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的发展。至哈德良皇帝以来的公元2世纪，更涌现了五大杰出法学家：盖尤斯、帕披尼亚努斯、乌尔披亚努斯、保路斯和莫德斯体努斯，他们留下了《盖氏法学纲要》、《乌氏法学规范》、《保氏案例》等精深著作，他们的学说被规定为全罗马法官应遵循的准绳，后来被查士丁尼皇帝的《学说汇编》大量沿用，对罗马法的发展起有重大影响。

在后期帝制时代，罗马法的制订虽然随着帝国的衰落而式微，然而，皇帝和法学家致力于《十二表法》以来各种法律的系统汇编，进入法典编纂时期，这不仅对于各种法律的系统整理、澄清混乱，而且对于罗马法得以留传后世，都作出重大贡献。西罗马帝国末期所汇编的《格莱哥里努斯法典》等多部法典现仅存残篇，《摩西法与罗马法合编》等少数法典尚有抄本存在。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处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不久的公元6世纪，他组织许多法学家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法规和法学的编纂整理工作，可以说是全部罗马法的集大成，编成的《查士丁尼一世修正法典》、《查士丁尼一世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学纲要》，都是卷帙浩瀚、规模宏大，使罗马法的精华得以保存至今，成为法学的重要宝库，这种功绩自应肯定。


（二）罗马法的要义


在拉丁语中法律一词，又指权利，罗马法的目的就是规定和保护权利。罗马法学家对法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如称“法是善良和公平的技艺”，乌尔披亚努斯说法的箴言就是“处世正直，不损害他人，各得其所”。其实，他们所说的善良、公平以及各得其所的权利规定，正是罗马奴隶制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定，它又深受希腊斯多亚派哲学的影响，和伦理道德紧密相关，表明罗马法有其伦理基础。罗马法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法律作了多种分类，其中主要有三种：一是分为自然法、公民法和万民法。二是分为规定国家公务（政府组织、官吏选任、公共财产管理、宗教祭仪等）的公法和规定个人权益的私法。三是私法中又分为规定人格身份的人法，作为财产法的物法，以及规定私权保护的诉讼法。罗马法不同于其他古代法律，有两个进步的特征：第一，它是人定法而不是神意法。古代其他法律总是披上神的外衣，如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称其条文出于太阳神之意，印度的《摩奴法典》则称根据摩奴神的意旨制订。罗马法则早就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强调法必须合乎自然与人事，是人（如立法委员会）自身制订的。第二，在古代法中，罗马法是以维护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的形式，又体现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社会关系，所以罗马私法已独立于公法，高度发达，罗马法学家们的著述和活动也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罗马私法的发展，这也是罗马法的精华所在。

自然法观念的形成是在罗马共和时代末期，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传入并且发生广泛影响之时。当时罗马的哲学家和法学家认为：根据宇宙的本性有自然法，它是合乎人性和理性的法律，适用于全体人类（包括奴隶）甚至一切动物，是超越时空、永恒不变之法，最理想、最好的法律，因此一切人制订的法都应以自然法为终极根据。自然法观念渊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强调自然、天命有合理秩序的斯多亚派哲学发展了这种自然法观念，而罗马的西塞罗进一步提出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哲学根据。他宣称：“真正的法律是广泛流传于一切人之中的、永恒不变的、与天性一致的正常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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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出于人的自然本性、体现自然秩序的法，代表理性和正义，是一切人制定法的理论根据。罗马哲学家和法学家偶尔也有主张希腊哲学中人生而自由的观点，抨击奴隶制违背自然、违反理性，但总体来看，由于阶级局限性，他们主张现存的奴隶制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奴隶因天性低下或因被俘、债务等原因受奴役，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还是比较抽象的，并不像近代自然法观念那样从中演绎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然而，自然法观念突破了法律神授的束缚，为罗马法学家从现实的人格和社会关系来制订法律提供了哲学根据，从而大大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这无疑有进步意义。这一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也有自然人性论的思想萌芽，它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发展自然人性论和自然法理论，包括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形成广为传播的理性自然法学派，也起有深刻影响。

罗马的人法首要是确立法律上的人格即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它规定了人的各种等级性的名分，鲜明地表达了奴隶制的社会关系。完全的权利与义务主体应具有自由权、公民权和家族权这三权。在罗马王政时代和共和时代，只有贵族家长才是完全的权利与义务主体，拥有对社会和家族的统治权，《十二表法》也只在私法上承认平民是权利与义务主体。至共和制末年和帝制初年，罗马人家长的男性子女（包括平民）开始普遍享有公权和财产权，之后逐渐扩大到拉丁人、外邦人及妇女，至公元212年将罗马公民权扩大到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居民，权利与义务主体的范围才扩展至全体自由人。根据享有不同程度的公私权利，罗马法区分不同的人格。罗马公民享有罗马公民权，即完整的公权和私权，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参与公共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包括财产权、婚姻权、遗嘱能力与诉讼权的私权。不享有公民权而享有自由权的居民是自由民。拉丁人按其和罗马的亲疏关系享有部分公权和私权，低于罗马公民而高于外邦人。外邦人除敌国人外也属于不享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不享有公民权规定的公权和私权，社会地位较低，由万民法确定其法律关系。由上可见，罗马公民权标志着完全的公权和私权。所以公元3世纪之前，扩大罗马公民权成为社会斗争的一个焦点。

罗马有发达、典型的奴隶制度，罗马法严格规定了家主权即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权。奴隶来源于奴隶自然增殖、战俘，还有因债务、犯罪或作为家属被出卖到外邦为奴隶的。罗马法规定奴隶不是权利与义务的主体，而只是受人支配的客体，没有自由权，更谈不上公民权和家族权，他们没有人格乃至姓名，没有财产权，所得财物都归主人所有；也没有婚姻权，男女奴隶结合只是习惯承认的同居关系，法律不承认其亲属关系；奴隶无法律权利，不得作为原告和被告而有诉讼行为。奴隶只有随主人参加家祀和宗教活动的权利，因为罗马人认为不尊重亡灵会遭致灾祸，奴隶的墓葬倒是受法律保护的。奴隶不堪受残酷压迫、虐待乃至杀戮，不断发生起义，加之后来罗马法受自然法学和原始基督教的影响，统治阶级通过法律限制虐待奴隶，禁止任意杀害，那只是为了保存劳动力，并非承认奴隶享有独立人格。奴隶也有被解放而成为自由人的，但奴隶主对释放自由人享有恩主权，仍操生杀之权。奴隶主一度为示仁慈、图虚荣而释放较多奴隶；奥古斯都掌权后，为维护奴隶制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制订法律限制释放奴隶。帝制前期已产生隶农制，标志奴隶社会内部已蕴育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至帝制后期统治者倒行逆使，强化隶农对土地和主人的人身依附，隶农实际上降为准奴隶。

罗马法对家族权有严格的制定。它对法律的亲属关系（法亲），包括家族、族亲、宗亲和血亲、姻亲，都有细致的法律条文规定，习惯上并有亲属会议组织。家长权是家长对妻子、子女等家属的人身、财产行为的绝对支配权，乃至生杀予夺、出卖为奴的权力，公元2世纪初才明令禁止虐待子女，至公元3世纪卡拉卡拉帝时才宣布买卖子女为非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属的法律地位逐步提高，家长权才不断削弱，直至查士丁尼一世时才规定家长权消灭。罗马人历来坚持一夫一妻制，并细致规定婚姻不得有亲属关系和政治身份、社会风化、宗教等方面的种种障碍。夫权是指罗马男性公民对其妻子的支配权，早期罗马妇女被监护，社会地位地下，处于家长权和夫权的双重羁束之下；《十二表法》颁布后，罗马逐渐通行无夫权婚姻，出嫁女子才不受夫家的家长权、夫权统制，而只处在其生父的家长权的支配之下。进入帝制时代后，由于希腊哲学的影响，妇女才取得一定的自由权，但没有公民权。罗马法对于亲属关系、家长权、收养、监护、保佐、婚约、婚姻成立的条件、离婚、再婚、婚姻的权利与义务等都作了严格规定，反映出罗马家庭制度的完备，家庭曾起有社会细胞的作用。早期罗马严格规定家族的法律关系，这和中国古代有相似之处；而后期罗马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家长权不断削弱，血缘家族关系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伦理和法制统治的基础，这和中国古代的伦理与法制传统是有区别的。

罗马的物法实为财产法，包括规定物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债权，它在罗马法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罗马私法的主体和核心。在罗马法中物的涵义很广泛，指除了自由人之外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东西，奴隶的名分虽在人法中规定，他们作为受家主支配的权利客体，实际上也作为财产被视为物。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是权利主体所有的完整物权，完全受法律保护；他物权是对他人之物的权利，是受法律相对保护的不完整物权，如役权、永佃权、质权、抵押权等。罗马物法的核心是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注释法学家对物的私人所有权概括出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三大特征，以表明奴隶制私有财产权有至高无上的权能。罗马法学家认为占有是事实，不是权利，而占有作为对物的实际控制，是所有权的前提和根据，罗马进入奴隶制社会，公地蜕变为私人占有的土地，也就成为法定的事实。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力。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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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深刻揭示了罗马法保护私有财产占有的实质。罗马法对各种自物权和他物权，对所有权的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对罗马公民、自由人和外邦人的不同所有权和行省土地所有权，对所有权的取得（包括时效取得）、转让和保护，都作了详致的法律规定。罗马物法在以法律形式维护私有财产权方面，在古代世界确实是最细密完备的。罗马物法中的继承法，确定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的原则，对这两种继承的各种形式和遗产继承的接受、效力、保护、拒绝以及遗赠、遗产的信托等，都作了细致的法律条文规定。继承法有利于奴隶主私有财产的传承，但在法律形式上对后世也有普遍性的参考意义。罗马物法中的债法更是得到充分发展，它是直接调整商品流转关系的法，反映了商品交换的一般法权关系，恩格斯高度评价罗马法，尤其是针对债法而言的。罗马的债法对商品经济中的法律行为有详致界定，对债的意义、分类和债的发生、保全、转移与消灭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对商品经济中债的各种契约形式也有细密规定。罗马的物法高度发达，适应当时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对近代资产阶级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诉讼法是罗马私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实体法的保证，因为权利必须有诉权来保障，否则形同虚设，诉讼法的严格确立是一个国家法制完善的标志。马克思形象地指出：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它和法律的关系“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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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的诉讼法虽然还没有从实体法中分立出来，但是已呈现独立完整的形态，罗马大法官并且可以凭借诉讼法，利用他们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创造新的诉讼方式或诉权，从而在审判案例中改革旧的实体法，促成罗马法不断发展。罗马的诉讼法对诉讼程序和法院组织有严格规定，诉讼程序随时代变迁不断改进，愈益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法定诉讼盛行于共和时代前期，只适用于罗马公民，它拘泥于形式，程序繁多复杂；在共和时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国土扩张，民间交往大量增多，原有的诉讼程序渐不通行，奥古斯都执政时废止了它。共和时代后期已盛行程式诉讼，它的对象已扩展为一切自由人、外邦人，承审员应原告请求作出一定审理程序的书状，写明要点和审判原则，然后交法官判决，这就简化了诉讼手续，适应日益扩大、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帝制时代更实行非常程序的诉讼程式，整个审判由法官全权主掌，诉讼程序不拘泥于旧的形式或程式，当事人可聘请律师，不服判决的可上诉，它是罗马商品经济愈益普遍、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产物，是比较完备、成熟的诉讼制度，为近现代的西方诉讼制度打下了基础。

万民法是罗马私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它用来调整罗马公民和外邦人以及异邦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私法中比较成熟、发达的部分。它适应罗马对外扩张后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如民事和商事活动主体成分日趋复杂，商品货币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内容和形式甚为丰富等。万民法并非由立法机关制定，而是由罗马的外事行政长官颁布，并且被罗马国家用强制力保证实行。它的规范渊源于其他民族的习惯法，有一定的宽容性，没有罗马公民法那种狭隘的民族性和形式主义，更多着眼于调整商业关系，具有灵活、方便等优点。行政长官按自然法原则、自己的公平与正义观念所作的裁决，就成为万民法中最有生气的部分。万民法对罗马帝国协调众多民族的关系、保障发展帝国的宏大经济，起有积极作用。至公元3世纪初，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均获得罗马公民权，万民法才不再有实际意义。


（三）罗马法的历史影响


罗马法是罗马文明中的伟大成就，它表现了罗马人凭借法制统治幅员辽阔、风云多变的大帝国的成熟才智。当时被罗马征服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实施罗马法而改变其社会秩序。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地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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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罗马帝国辽阔版图的众多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交流中，罗马法也吸收了许多非罗马固有的进步法律制度，如希腊的抵押制度，西西里的消费借贷制度，埃及的契约制度，万民法中地中海地区通行的商法，等等，这种善于吸纳外邦优秀法律文化的包容性，也是罗马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19世纪德国的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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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大，但确实反映了罗马法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法在拜占庭一度集大成而持续有影响，而在西欧，基督教的寺院法压倒了罗马法，封建割据又阻碍了法律的统一与施行，罗马法的光彩一度被湮没。至中世纪鼎盛期后，工商业兴盛，私有制商品经济复又得到重大发展，集权君主要凭借新的法制来对付割据的封建诸侯和罗马教皇权，罗马法便得到复兴。12世纪意大利法学家伊尔涅里乌斯在波伦那创办法学院，讲授罗马法，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就学，各国法学家、立法者都重视研究和应用罗马法。自文艺复兴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日益强大起来。西欧各国出现研究和普遍采用罗马法的热潮。其原因在于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能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也由于当时欧洲各国君主反对封建割据、要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要打破罗马教皇、教会和教会法的统制，罗马法在这种斗争中也能起有重要作用。研究罗马法先后产生四大著名学派：12世纪至13世纪意大利的注释法学派即波伦那学派；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以多诺为代表的沿革法理学派；17世纪荷兰格劳秀斯的理性自然法学派；19世纪德国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强调法是民族精神表现的历史法学派。近代西欧大陆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来立法的，英国的私法也参照罗马法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可以“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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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于1803—1804年颁行的《法国国民法典》，曾被用作为近代与现代西方各国编纂新法典的基础，可谓第二个世界性法典，它也是以罗马法典为蓝本而制定的。

世界历史上有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五大法系，罗马法是欧洲大陆法系的基干。古代许多著名法律如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纪）、印度的《摩奴法典》（公元前3世纪）、中国李悝的《法经》（公元前5世纪），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只有罗马法至今仍在发生现实的效力。当今欧洲大陆各国及其原殖民地的国家、拉丁美洲各国和南非，其立法均深受罗马法模式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后研究罗马法也盛极一时，对罗马法也有较多吸收。通过日本，罗马法也影响中国，旧中国的民法即沿袭罗马法模式，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继承法》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罗马法原则的影响。罗马法作为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对中国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希腊化时代的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怀疑论派和雅典学园派的哲学，延伸成为罗马哲学的主要内容。罗马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并使之有所嬗变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这在哲学上也有明显表现。罗马哲学中斯多亚主义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体现罗马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而其他哲学的流变主要在学术圈子中发生影响，构成哲学史演进的环节。罗马斯多亚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高度伦理化，它不再重视研究物理学（自然哲学）和逻辑学、知识论，而成为一种适应罗马帝国统治需要的社会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斯多亚主义在罗马帝国持续长存六百多年，致力于建构罗马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和罗马法造就的法律秩序相辅相承，对罗马帝国的长久统治起有双重保证作用，因而它成为罗马文明的理论核心内容。而在罗马文明趋于衰落之际产生的新柏拉图主义，可以说是斯多亚派、怀疑论派、学园派以至新毕泰戈拉派哲学的综合，表明斯多亚主义已无力疗救罗马社会的腐败，而怀疑论哲学已将希腊哲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摧毁殆尽，于是哲学归依神秘主义的宗教。如19世纪德国希腊哲学史家策勒尔所述，“在希腊哲学施行了这种自我阉割之后，它精疲力竭地倒入宗教的怀抱”。
 
[16]

 新柏拉图主义及其有所吸纳的斯多亚主义，对在罗马崛起的基督教这种外来的一神教，一度抵制，发生冲突，最终被后者融合，就此意义而言，这两种哲学对中世纪和后世的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不可低估。


（一）斯多亚主义在罗马帝国


早在共和时代后期，斯多亚派哲学开始在罗马传播。中期斯多亚派的代表帕奈提乌（公元前189—前109年）出身于小亚罗得岛的显贵之家，在帕加马和雅典学习哲学，公元前144年他到罗马大力传播斯多亚派哲学，创立斯多亚派团体。他和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同为罗马执政者西庇阿的密友和顾问，他曾随西庇阿出征东方和游历。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多位各国政界的要人，这也促使斯多亚派哲学得以在罗马社会上层传播。他已将斯多亚派哲学的重心转移在责任和德性等伦理问题上。他的著作《论责任》已失传，从后来西塞罗的同名著作中仍可见其基本思想和重要影响。他的学生波西多尼（约公元前135—前51年）没有直接在罗马传布哲学，但他在罗得岛创办学校，他的学说深受罗马贵族欢迎，庞培等达官贵人都曾访问他，西塞罗于公元前78年向他就学，并根据他的著作编译了《论神》、《论神的本性》、《论占卜》等书。在哲学上，他是沟通希腊和罗马、东方和西方的中介人。他使斯多亚派哲学更适应流行宗教，消除了这种哲学和罗马传统多神教的隔阂，这也有利于斯多亚主义入主罗马文化。斯多亚派进入罗马初期，就已显示出和它在希腊化时期的理论形态有所不同的两个特征：一是在和学园派、逍遥派辩论、交流中吸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某些成分，具有折中主义色彩，这也是罗马对希腊哲学与文化广采博纳的结果。二是贵族化倾向，它倡导符合贵族生活方式的德性观，强调社会责任和政治参与，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外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将斯多亚主义改造成为罗马帝国政治法律统治之伦理基础的主要代表是西塞罗。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出身于富有的骑士之家，年轻时即成为著名的律师，为两件大案辩护胜诉而赢得声望。公元前79年至前77年他赴雅典和罗得岛广泛学习希腊哲学和文化，他自称“不仅仅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几乎是脱胎换骨了”。他返回罗马后很快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进入元老院，并先后任大法官、执政官。他执政时，发生了喀提林策动暴动的阴谋事件，他临危不惧，召集元老院通过戒严令，发表四篇《声讨檄文》，果断粉碎了未遂政变，被授予“祖国之父”尊称。西塞罗生活在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时代，他作为元老院贵族势力代表，固守共和政制，尖锐抨击军事独裁，反对帝制的政体变革。公元前60年罗马的“前三头政治同盟”形成，他作为恺撒的政敌曾被放逐，内战爆发后他又支持庞培反对恺撒，庞培败逃埃及被杀后，恺撒并未加害于他，对他的学术声望仍表敬佩。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后，他反对安东尼，次年“后三头政治同盟”形成，他被安东尼派遣的刽子手杀害，割下头颅和双手，钉在罗马广场示众。西塞罗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也是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散文作家，一生著述甚为丰富，留下《论国家》、《论法律》、《论责任》、《学园派》等大量著作。希腊哲学、文化包括斯多亚派哲学在罗马的传播，主要得力于西塞罗的介绍和拉丁文翻译。作为罗马散文作家之冠，他的哲学著作和散文细腻典雅、温和周详、深入浅出，有利于斯多亚派哲学的普及，并为后世保存了许多斯多亚派的资料。西塞罗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兼收并蓄，他的斯多亚主义也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他并将斯多亚主义和罗马的政治、法制实际相结合，使它们奠立在独立于宗教的社会伦理基础之上。他虽因反对帝制被杀，罗马进入帝制时代后，统治者仍采纳他的许多学说，来建树伦理道德秩序。他的重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是发展政治伦理，主张以斯多亚派的自然、理性、正义观为根据建立宪政理论，使罗马帝国有稳固的政制。二是发展了斯多亚主义的自然法哲学，首先系统地阐明了自然法理论及其伦理依据，对推进罗马法起有重要作用。

塞涅卡和爱比克泰德将斯多亚主义进一步演变为罗马帝制鼎盛时代调和社会矛盾、进行伦理道德统治的思想工具。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年）是暴君尼禄的老师、显要大臣和豪富，尼禄登位后五年中，他曾辅助君主将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后来则未能抑制尼禄的荒淫残暴，又未能躲过宫廷的阴谋斗争，被尼禄赐以自尽。他是一个有矛盾性格的悲剧人物，既忠于职守、反对暴政，意图凭借斯多亚主义伦理学建立清明政治，又屈服于暴政；既反对贪婪和奢侈，宣扬生活简朴，又接受尼禄赏赐的大量金钱、田庄、花园。他留下10卷文集，除10部悲剧（改编希腊原作）外，大多是伦理著作，包括《论仁慈》、《论恩惠》、《论幸福生活》、《论神意》和道德书信集等。他使斯多亚主义更为适应罗马帝制的统治需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对斯多亚派哲学所讲的自然和理性，渲染了较浓烈的天命和神意色彩，强调世界性罗马帝国的臣民服从帝王和法律就是服从天命和神，提倡克制情欲、修身养性、磨砺德性，在人世苦难中反省、忏悔灵魂的罪孽。这和基督教已有异曲同工之调，所以恩格斯说他是基督教的“叔父”。二是论证王权的合理性，认为由天命和神意授权的帝王是国家的生命、上帝的镜子、臣民的父亲；同时他又从斯多亚派哲学的自然人性论出发，主张帝王要以仁慈、宽容、普世之爱对待臣民，以德治政，才能求得四海太平。他甚至说“奴隶只有他的身体受主人支配，而他的心灵是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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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自然法则赋予的自由本性，他并非否定奴隶制，只是主张对奴隶也应施以较宽松的“仁政”，以求帝国长治久安。爱比克泰德（公元55—135年）原是释放奴隶，曾从学斯多亚派的穆索尼乌斯。罗马皇帝多米利安统治时，斯多亚派哲学家因卷入反对派政治活动而被逐出罗马，他也于公元89年被驱逐到希腊西北部山区的尼科波利斯，在那里办学校讲学至死，罗马皇帝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都是他的学生。他生前述而不作，他的学生记录他的言行编成的《爱比克泰德道德论集》和《手册》，在罗马深有影响。他论述天命、神意、自然、理性、世界公民的责任及仁慈、宽容、博爱等德性，和塞涅卡的理论相似，而他的天命观更有宿命论色彩，在道德上他鼓吹严格的禁欲主义，接近于犬儒学派。公元2世纪罗马帝制处于鼎盛时期，安敦尼王朝的图拉真等历代皇帝大多奉行塞涅卡和爱比克泰德的伦理道德学说，斯多亚主义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在稳定社会秩序上起有重要作用。

马可·奥勒留（公元121—180年）的斯多亚主义已散发出悲凉气息，表明它已无力发展自身以疗救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他是安敦尼王朝的第五代皇帝，“御座上的哲学家”。但他并不是柏拉图设想的统治“理想国”的“哲学王”。他生不逢时，罗马帝国兵荒马乱、动荡不安，已呈衰败之势。北方强悍的日尔曼部族伺机入侵，东部帕提亚人不断骚乱，国内叛乱、起义频发，经济衰落，加之罗马军队带回的鼠疫使众多村庄、城市沦为废墟。这位皇帝很敬仰、信奉爱比克泰德的学说，在戎马倥偬之际，用希腊语写下格言式的《沉思录》。这部著作表明，他一方面力图继续用斯多亚派的天命观、神道论和伦理道德，维系罗马帝国这个“世界共同体”；另一方面，他哀叹“人类只是可怜的蜉蝣”，人生无常、万物流转、天道轮回，在变幻莫测的苦难中，人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惟求内心宁静，他的伦理学中有悲观主义宿命论的基调。斯多亚主义自他之后，也就衰落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愈益紧密。他是传统罗马多神教的信奉者，对当时崛起的基督教进行过血腥迫害，将这种异教的教徒视为“叛民”，早期基督教著名神学家查士丁教士在迫害中殉道，连里昂和维也纳的基督教教会也受摧残，可见他说的“宽容”也是虚伪的。然而，他已开始主张理性和自然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已可见新柏拉图主义的先兆；他和塞涅卡等人一样渲染人世苦难、反省赎罪和仁慈、博爱等，这和基督教的教义又相一致，所以后世有的罗马教皇很推崇他的学说。


（二）斯多亚主义的文化精神


斯多亚主义在罗马文明中占有重要理论地位。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但它不像希腊哲学注重思辩，而是注重于社会实际的运用。它为罗马帝国的法制、政制提供了社会伦理根据，它的道德学说对于调和社会矛盾、维系帝国社会基础起有重要作用，它对罗马帝国各种文化形式的发展也有深刻的思想影响。

斯多亚主义建立了自然法哲学，为罗马帝国的法制和法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西塞罗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显著。顺应自然、服从天命和神，是斯多亚派哲学的基本原则。西塞罗认为伦理道德是法的前提，“只有当我们解释了主要的和普遍的道德原则后，才能发现法与权利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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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的正义涉及人性。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正义存在于人类社会。他强调自然是正义的基础，正确理性即符合自然，它是神、人之间天然、合理的交流渠道，这种普遍、永恒、惟一的正确理性就是罗马精神，使上帝和人类得以通过“法”联结起来。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与解释者，这种符合自然、理性、正义的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是永恒不变的，使人们“都服从于同一规则和权威”，使世界人类结成“巨大共同体”，使人类造就“最合法和最有美德的生活方式”。
 
[19]

 因此，自然法是根本法、真正的法，它表明“法不是别的，就是正确的理性，它规定什么是善与恶，禁止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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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将伦理上的正当（right）和法学上的权利（right）结合起来，使法体现德性，因此，这种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体现正义的自然法，是一切人定法的基础，各种法律的制订必须遵从自然法的理性和正义，才能成为联结政治社会的纽带，才能保障国家、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幸福。任何人定法都不能使自然法失效，违反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西塞罗依据斯多亚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首倡自然法哲学，以后罗马法学家大多将它奉为理论根据，他对罗马帝国的法制和法学的发展确实深有影响。

斯多亚派哲学根据自然伦理建立的世界主义国家学说，为罗马帝国的政制和长期稳定的政治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西塞罗的《论国家》提出了以德性为基础的宪政理论，认为国家是履行德性、根据有关法律与权利的协议而结合的多民族共同体。这种观点显然已超越了希腊城邦的含义，适合领土辽阔的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需要。西塞罗探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和结构特征，认为罗马共和制是集中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者的优点，成为完善的混合政体。这种说法是美化罗马共和制的溢美之词。然而，符合斯多亚派国家学说的罗马政制，特别是鼎盛时期的共和制与帝制，确实既不同于希腊城邦政制，也有别于东方专制君主制，它们经历奴隶起义与平民斗争的冲击，历经制度变革，无论是共和制或是元首制，都保留了以法治国的一定的宪政形式，注意调和公民各阶层的利益，扩大奴隶制的社会基础，在中央集权统治的前提下，赋予各行省一定的自治权，这就保证了帝国统治一度长期相对稳定。斯多亚派哲学又鼓吹人人皆是兄弟的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认为理性是人的共同本质属性，包括奴隶、外邦人的所有人都受同一宇宙理性支配，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它表现为自爱，理性又使自爱的本能提升、扩大为爱家庭、朋友、同胞以至全人类，因之人所生活的社会必定是有普遍性的“国际城邦”、“大同国家”，它由适合所有人的法律和普遍伦理道德秩序所维系，源于同一世界理性。人人皆有善良意志和理性赋予的自然权利，甚至奴隶也有其应得的权利，不能对他们过于酷虐。斯多亚派的这种政治伦理，表现了某种宽容精神，适应了维护集权型世界性大帝国统治的需要。

斯多亚主义的德性论又为罗马帝国的稳定统治提供了普遍的道德规范。他们认为，德性就是人的行为秉承、体现理性，以理性克制情欲是磨砺德性的根本途径。塞涅卡主张帝王和官吏也要以道德自律，不可纵欲无度，酿成荒淫暴虐之君和奢华腐败的政治。他还强调帝王要以德治政、广施仁政，自身要有仁慈、宽容和普遍爱人的德性，这样才能以博大胸怀造就清明政治。斯多亚派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也是一种统治艺术，安敦尼王朝的几代贤明之主是有所实践的。爱比克泰德的道德说教，鼓吹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宣扬顺应自然生活就是服从神和天命，号召被统治的人们要以理性克制邪念肉欲，追求善、脱离恶就要服从天命所降的好运和厄运，尤其要以“配合”方式对待厄运，坦然忍受折磨而不怨天尤人，忍耐苦难而能保持理性和“自然感情”，在疾病、痛苦、羞辱中磨砺德性就是幸福。斯多亚派的德性论包含着对被统治民众包括奴隶的道德规范，要求他们安于现状，在苦难中修炼灵魂，它实在是一种道德安魂剂。

斯多亚主义对罗马帝国全盛时代的各种文化都有支配性影响，就此而言，它也表现了时代精神。从托勒密的宇宙论、天体学说到罗马的文学、艺术、史学等等，都可以发现斯多亚主义的思想印记。这里值得提起的是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和罗马多神教的关系。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宗教紧密联系，执政者都凭借传统的罗马多神教鼓吹政治权力秉承神意，以统治民众。斯多亚派哲学就其本义而言，继承希腊哲学的理性一神思想，主张自然、理性即上帝。而罗马的斯多亚派哲学则将罗马多神教巧妙地融合进来，包容在它的哲学外衣之内。它说最高的上帝支配理性和自然，他就是罗马多神教中至高无上的神中之王朱庇特，而其他的众神也秉承上帝的理性，是安排宇宙秩序和人世命运的支配者。所以，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家都是罗马多神教的坚定捍卫者，对基督教这种异教、外来的一神教都采取排斥态度，乃至参与迫害。有的基督教教徒回驳斯多亚派哲学时就说：你们本来实质上和我们一样也是信仰一神的，为什么对基督教要横加排逐！后来基督教汲取斯多亚派哲学的成分，主要是它的理性一神的本义，以及宣扬爱的伦理、人世苦难与赎罪的思想。


（三）罗马文明趋衰中的新柏拉图主义


罗马帝国经历了公元3世纪的危机，逐步走向衰落。伴随着政治、军事和经济危机，在思想领域宗教神秘主义和迷信活动盛行，巫术、星相和占卜猖獗。在哲学上，理性主义低迷殆竭。斯多亚主义的神秘宗教气息愈益浓厚。后期怀疑论派艾奈西德姆、阿格里帕以相对主义的思辩“十论式”，否定了全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则集怀疑论之大成，将泰勒斯以来希腊全部有理性主义精神的哲学，都作为独断论加以否定。在东方宗教影响下，新毕泰戈拉学派将毕泰戈拉派的奥菲斯教教义、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世界灵魂说揉合起来，宣扬神秘的精灵崇拜和禁欲主义。柏拉图学园曾长期被怀疑论哲学占据，后来学园派将怀疑论哲学驱逐出去后，它自身的独断论也蜕变为折中主义，将柏拉图后期的宇宙创造论和晚期斯多亚派、新毕泰戈拉派的宗教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理性主义沦丧和哲学宗教化，可以说是罗马文明趋衰时期哲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新柏拉图主义正是将这些宗教化的哲学思想，结集成古希腊以来最后一个哲学体系。它用神人合一的宗教式迷狂，补救怀疑论所摧毁的对终极存在的理性认识，将当时的全部宗教信仰和迷信披上哲学论证的外衣。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终于凋落，而以彻底宗教化的新柏拉图主义为终结。在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政治和宗教动乱中，罗马多神教和崛起的基督教的斗争非常激烈，同政治斗争交织一起。新柏拉图主义作为适合“多神论的政治和爱国主义需要的一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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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恪守多神教的一些罗马皇帝结成联盟，对来自外邦的基督教一直相抗衡，予以抵制和挞伐，乃至参与迫害。只是在西罗马帝国临近灭亡之时，基督教已蔚然成势，确立宗教思想的主导地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才被基督教改造和吸收。

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公元204—270年）生于埃及，28岁时到亚历山大里亚师从阿曼纽斯学习哲学，又深受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的影响。他抱着到波斯了解东方宗教和哲学的动机，曾参加罗马对波斯的军事征服，失败后逃亡到安条克。40岁左右定居罗马，50岁时在罗马开办学园，讲授哲学。他所建立的新柏拉图主义，汇聚了当时各种宗教神秘主义，来重新解释柏拉图哲学，建构上帝派生宇宙的超自然世界图式，将人神关系置于道德修养的核心，强化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他的学园定期集会纪念柏拉图，标榜“回到柏拉图”的口号，其实是神化柏拉图，吹胀柏拉图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他的学说吸引许多达官贵人，包括加里安皇帝和皇后，他曾说服皇帝拟在康帕尼亚建立一座“柏拉图城”，实现“理想国”的蓝图，后因遭大臣反对而搁浅。他写有54篇哲学论文，交由他的学生波菲利（公元233—305年）整理成6集，每集9篇，故书名为《九章集》。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公元3世纪至5世纪广为传播、蔚然成势，取代斯多亚主义的主导思想地位。一些皇帝和权贵意图用这种宗教哲学维系人心，巩固罗马多神教的统治，挽救罗马精神的颓势；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进而被确立为国教后，它仍作为与之抗衡的思想势力存在。继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罗马学派后，还有公元4世纪以扬布里柯为代表的叙利亚学派，公元5世纪普罗克洛的雅典学派和以女哲学家希帕蒂娅为代表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它们的学说各有不同的演变。新柏拉图主义随着罗马文明终结，最终被融化在已强大的基督教哲学之中。

新柏拉图主义的本义也包含着神秘主义一神论的成分。它深受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的影响，现代西方有的学者指出它“建立在犹太的思想模式上”，“斐洛学说看起来像是普罗提诺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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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罗提诺主张世界的最高、能动的本体是“太一”，它是无所不包、不可分割的先验、完满的本体，是神和善本身。它依次流溢出努斯（理智）和世界灵魂，这三重本体是统一的。普罗提诺系统地阐发这种“三位一体”理论，后来对基督教神学的支柱“三位一体”学说深有影响，虽然它们的起初含义并不一样。他在哲学上持一神论，但又受宗教与政治环境影响，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明，信奉罗马传统多神教的众神，说他们都是模仿“太一”而存在的。努斯包括理念和数，后期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提出的存在、运动、静止、同一和差异等范畴都可表述它。物质世界的“质料”只是无规定的“非存在”，本是漆黑混沌；可感世界的规定性包括性质、运动、空间和时间等都来自三大本体，可感现实世界由世界灵魂所创造，是对理念世界的摹本，因而是有理智、有秩序、形象美丽的映像，显现崇高、壮丽的美，也适合诸多神明和精灵居住。普罗提诺又论述人的灵魂由三大本体派生，而身体只是形体，个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辩和观照得以上升、追求神，也可以下降耽于肉欲的恶而不能自拔。据此，他的道德学说主张人应培植逐级升华的三种德性：公德即“政治德性”或“公民德性”，指顺从律法，仁爱地和人类同伴交往，生活于世界共同体；净化又称“沉思德性”，指灵魂回归理智中获得自由与幸福，并与审美相伴而净化灵魂，而掌握哲学的“辩证法”能使灵魂在努斯世界中更高地飞升；观照是最高德性，就是人与“太一”即神合一，这是一种神圣之爱的迷狂，是超越自我、洞见太一的神秘体验，波菲利说他的老师一生只有4次进入这种迷狂入定状态。由于新柏拉图主义也带上斯多亚派哲学的泛神论色彩，并打破人神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主张个人和神可直接沟通，所以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库萨的尼古拉等进步思想家，曾接过这种学说并注入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新内容，用作为反对经院神学的思想武器，这种哲学对新教的宗教改革也有影响。这也是思想史上一种很错综复杂的现象。

新柏拉图主义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播，形成各种有不同特色的学派。罗马学派的波菲利大力促进他的老师的学说传播，他又是一位杰出的希腊古典学学者，所写的《〈范畴篇〉引论》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有很大影响，其中论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共相问题的分歧，引发了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重大论争。他还和基督教展开论战，站在希腊哲学的理神论立场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所著15卷《反基督教》流传甚广，而终被灭绝。公元4世纪他的学生扬布里柯建立叙利亚学派，其支派帕加马学派也很有影响。扬布里柯使新柏拉图主义有更浓重的新毕泰戈拉主义色彩，宣扬宗教蒙昧主义，使罗马多神教更带上巫术成分，巫术成为人神感通的迷狂方式。罗马皇帝背教者朱利安（公元331—363年）就是扬布里柯的崇拜者，从属帕加马学派，他在位3年，改变君士坦丁帝承认基督教的政策，恢复独尊多神教。至公元5世纪初，以普罗克洛为代表的雅典学派将新柏拉图主义按照“三位一体”原则，演绎成一个烦琐的体系，后来成为经院哲学的一种模式。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不固守罗马多神教，对基督教持中立态度，注重对希腊科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客观、严肃的研究，后来使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东正教）采纳希腊的科学、哲学成为可能。这派的代表希帕蒂娅在当地开办学校，深孚众望，她精娴希腊科学和哲学，端庄秀丽，富有才华，公元415年却被尼特里教派的僧侣和基督教暴民在宗教狂热的骚乱中野蛮杀害，竟在教堂剥掉衣服用牡蛎壳刮肉后火焚，至为残忍。她的学生西尼修则力图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结合起来，他本人于公元411年成为基督教的主教。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29年下令关闭雅典的一切哲学学校包括柏拉图学园，以利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辛普里丘等新柏拉图主义者被迫流亡波斯。这一事件标志新柏拉图主义和全部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终结。

五、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史学

罗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史学，在共和时代后期和前期帝制时代，特别是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逐步达到高度繁荣和发展。罗马文明的这些精神文化形式，接受、模仿希腊文化，而又赋予本民族的创造性特色，为后世西方文明留下了深有影响的遗产。


（一）科学技术


历来有一种看法，说罗马人在军事、政治和法律方面是天才，在科学方面是十足的低能儿，对希腊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期留下的丰富科学遗产几乎没有增添新的贡献。这种见解并不确切。罗马人在理论自然科学方面确实较少创新的建树，远比希腊人逊色，这大约是由于罗马民族不像希腊民族那样很早形成自然哲学传统，希腊哲学进入罗马后，怀疑论哲学已在动摇、摧毁科学理性，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专注于伦理道德问题，而后的哲学都趋向宗教化，这种哲学环境必定会造成罗马人的思辩科学理性不如希腊人。然而，罗马民族有较强的实用科学理性精神，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将古希腊以来的科学知识加以综合，乃至集大成为知识体系，在保存希腊科学知识中又有所发展；二是注重于将科学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技术科学相当发达，从而创造了古代西方世界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在这些方面，罗马民族也有超越希腊民族之处。

罗马人综合、发展希腊科学，在天文学、医学、汇集全部自然知识和工程技术等方面，都有较大成就。

天文学研究的重镇在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的历法原来和希腊人一样受希帕库斯影响，采用阴历，即用月亮周期作为记年标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恺撒征服埃及后，接受亚历山大里亚天文学家索西吉斯的建议，有所改造地采用埃及阳历，比较精确地符合节气变化，对农业生产有利，很受欢迎。此历法用朱利安·恺撒之名命名，我国取朱利安之名翻译为儒略历。它在西方一直沿用，至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又将它改进为至今我们所用的公历。罗马的历法改革表现了实用性和科学性结合。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科学家托勒密（约公元85—168年）则是古希腊以来天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安敦尼王朝的升平年代，在希腊化时代希帕库斯工作的基础上，综合并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写了13卷《天文学大成》，后来阿拉伯人翻译时推崇备致，改名为《至大论》（“Almagest”）。此书详致讨论了地心说天文体系的基本模型及用来描述它的数学工具球面几何、球面三角，太阳、月球的运动，日月地之间的距离和月食、日食现象，恒星和岁差现象，五大行星的运动，等等，提供了1022个恒星的位置及亮度，这是古代最完备的星图。他设计天体系统的几何结构，是由80个圆形轨道构成的复杂的本轮、均轮偏心模式。他的许多计算和推测比较准确，如算定月地距离为地球半径的49倍，与现今计算接近。托勒密的天文体系接受希腊传统和斯多亚派哲学的地心说，而它由于较好地符合了望远镜发明之前的天文观测，所以在西方盛行一千多年，至于它被经院神学僵化、利用，不应由托勒密负责，托勒密体系在天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他还写过8卷《地理学》，描绘了罗马军团征服各地后所了解的世界地图，已包括马来半岛和中国。他推测的地球是偏小的，但这个错误的数值，后来使哥伦布有勇气从西班牙西航，意图到达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罗马人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在各行省、城市都设有医疗中心、医院和医学院。生活于公元元年左右的塞尔苏斯用拉丁文写过多部著作介绍希腊科学知识，只有医学著作留传下来，被视为医学百科全书，人们称他是“医学上的西塞罗”。他的医学知识得自希腊人，但他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又自成体系，对西方医学深有影响。在外科和解剖学方面尤其有贡献，书中已写到扁桃体摘除术、白内障和甲状腺手术及外科整形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他的著作被医学界很为推崇，当时著名化学家帕拉塞尔苏斯的取名，就是“超过塞尔苏斯”的意思。稍后于塞尔苏斯、生活于公元1世纪的第奥斯可里德著有5卷《药物百科全书》，记载600种药物及其特性，也是罗马医学的重要成果。最负盛名的医学家是稍后于托勒密的伽仑（公元129—199年），他是希腊罗马古典医学集大成者。他出生于小亚的帕加马，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学医，高超的医术使他声名远扬，马可·奥勒留皇帝曾召他为御医。据说他写有131部著作，迄今保存83部。他系统总结了希波克拉底以来希腊罗马医学的成就，又基于自己大量的解剖和临床实践，创立了自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罗马社会禁止人体解剖，他通过猕猴解剖推测人体构造。他指出肝脏造血，心脏在血液中注入生命灵气，动脉输送血液而给全身活力，大脑则将生命灵气变为灵魂灵气而有表象、记忆、思维功能，从中可见斯多亚派哲学的印记。他说血液流达全身就被吸收，这种错误见解至17世纪哈维建立血液循环学说才被纠正。他的病理学继承传统的四体液说，主张治病主要靠调节、排除过剩或腐败的体液。他受斯多亚派哲学影响，倾向泛神论与理性一神论，认为神透过自然法则起作用，尖锐抨击巫术和符咒。他的宗教哲学倾向易得到基督教教徒和后来伊斯兰教教徒认可，所以他的著作在日尔曼蛮族入侵时全都毁失，却被阿拉伯学者保存。他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在一千多年间，他都是西方医学尊从的绝对权威。

综合古希腊以来全部自然知识的宏图，是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毕生辛勤工作中实现的。他年轻时曾参军指挥作战，辗转欧洲各地，积累了大量自然知识。公元69年后他先后任西班牙行政长官和意大利西海岸海军司令。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庞培城被火山灰埋没，他率众抢救灾民，又亲赴火山区考察实情，不幸中毒气身亡，为探索自然的奥秘献出生命。他勤于治学，手不释卷，学识渊博，至公元77年积毕生心血发表37卷巨著《自然史》。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内容遍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医学、农工百业、语言文字、艺术等所有知识领域，以古代近500位作者的二千多本著作为基础，分列34707条目汇编而成，这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知识提供了珍贵依据。老普林尼受斯多亚派哲学影响，有泛神论倾向，主张惟一的神即自然，人是自然的中心，神不干预人世事务，这种一神论与人类中心论能被基督教认同，因而他的著作也能留传于世。由于当时宗教迷信的影响，他的著作缺乏批判的鉴别力，许多荒谬的传说如美人鱼、独角兽之类的东西，都良莠不分地搜集在内。

罗马人的实用科学理性又表现在，他们擅长于在应用技术中将科学知识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罗马的手工业技术如冶金、建筑工程、制革、纺织以及农业技术等相当发达，有许多运用物理和生物知识的农业、工程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罗马帝国修筑大量公路和桥梁，总长达8万公里，“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帝国的市政建筑如广场、剧场、公共浴室、引水道、竞技场、图书馆等，由于广泛使用水泥和拱卷结构，规模宏大，坚固牢实，被视为罗马文明的骄傲。许多城市的引水道逢山凿洞、遇水渡槽，堪称世界一绝，单是罗马城的引水道就有近200公里之长。

罗马帝国的技术科学家留下不少论著。农业技术最早发展，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著名监察官老加图就著有《农业论》，论述农庄经营和农学知识，这是西方最早的农作物种植与经营的著作。公元前1世纪瓦罗的《农业论》和公元1世纪科鲁美拉的《论农务》，更为全面地总结罗马的农业科技成果。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罗马的工程技术科学家人才辈出，恺撒的军事工程师维特鲁维写有10卷《论建筑》，广泛论及建筑学原理、建筑史、神庙建筑、城市整体规划、民居和居室设计、供水技术等，是建筑学的百科全书，维特鲁维被称为西方建筑学的鼻祖。曾任罗马水道工程监察官的弗朗提努著有几部关于供水工程和大地测量的著作。亚历山大里亚的工程师赫伦在工程技术发明创造上最有名。他著有《测地术》，他的测地技术在几百年间一直被沿用。他所著《机械术》记载了许多机械工具的发明，他本人发明制造了滑轮系统、双缸单程鼓风机、照准仪等许多实用机械和仪器。他还发明了蒸汽反冲球，利用水蒸汽冲击空心金属球转动，它虽只是精巧的玩具，却可看作蒸汽机的雏形。


（二）文学艺术


罗马的文学艺术以希腊为师，而渐具自己的民族特色。早期罗马只有一些宗教仪式的诗歌和笑剧式的对话，无文学创作。公元前3世纪南意塔林敦的希腊释放奴隶安德罗尼库（公元前284年—前204年）将荷马史诗《奥德修》翻译成拉丁文，这是罗马的第一部文学教本。南意坎佩尼亚人尼维乌斯翻译了多部希腊悲剧和喜剧，写了7卷本史诗《布匿战争》，以希腊式诗体记述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启了罗马文学自身的创作。罗马名将西庇阿大力引进希腊文化，属于他的集团的“罗马诗学之父”埃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年），摹仿荷马史诗创作《年代记》，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保守贵族老加图竭力抵制希腊文化包括斯多亚主义进入罗马，惟恐消蚀罗马传统道德，但他未能阻挡在希腊文学广泛影响下，罗马文学自身走向成熟。出身平民的喜剧作家普劳图斯（公元前254—前184年）创作喜剧130部，留传至今21部。他生动刻画罗马社会中军官、商人、放高利贷者、妓女、吝啬鬼、浪荡青年和机智风趣的奴隶等各阶层人物形象，嘲笑富人、贵族的贪婪本性，对奴隶表示同情，深受下层民众喜爱。他的喜剧有现实主义特色，对后世莎士比亚、莫里哀很有影响。之后，出身北非奴隶的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90—前159年）获小西庇阿文化集团庇护，以高雅纯净的希腊文风创作《婆母》、《两兄弟》等喜剧，传世6部，反映新老道德矛盾，而有希腊新喜剧特点。他的名言“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标志罗马的人文精神。在共和制向帝制转变时期，一代雄才恺撒曾学习希腊修辞学，其散文深得阿提卡文风之精髓，所写传世的《高卢战记》、《内战记》，记载他经营高卢、对高卢人和日尔曼人的战争，两次入侵不列颠的经过，以及消灭庞培的战争，文风简明凝炼、朴实无华，成为罗马家喻户晓之作，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启蒙读本，连政敌西塞罗都称赞它们“不事雕琢，直率而优美”。西塞罗的散文成就更高出一筹，传世的57篇演说辞和900篇书信，融合阿提卡和罗马传统的文风，形成结构匀称、句法严谨、词汇优美、精心雕琢而又自然流畅的风格，被后世奉为“拉丁散文的泰斗”。

奥古斯都统治帝国四十余年，罗马文化达到全盛。奥古斯都针对内战后罗马公民颓废苟安的倾向，强调发扬传统宗教和道德精神，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宣传罗马的历史使命。他的亲信麦凯纳斯吸引当时杰出的作家，为元首的文化政策服务。罗马诗歌经过数百年历练，已臻顶峰，产生了深具罗马民族风格的三位伟大诗人。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出生于北意富裕农民家庭，在罗马学过法律、哲学，后以写诗为业，是麦凯纳斯文学团体成员。他的早期作品《牧歌》摹仿希腊田园诗，而又吟歌意大利恬静优美的乡村生活和纯洁的爱情，融入哲理意趣，一问世即被广为传诵，受到奥古斯都重视，据说，他正好战胜埃及归来，在小镇听维吉尔吟诗长达4天。之后，维吉尔应麦凯纳斯之约，为吸引流散农民回农村，写下4卷《农事诗》，类似古希腊赫西俄德写田功农时的教谕诗，歌颂丰饶的自然、劳动者的辛勤与和平的生活，赞美斯多亚派哲学的神是主宰自然的伟力。在奥古斯都的授意下，维吉尔全力投入史诗《伊尼阿斯》的创作，历时11年，共12卷、近万行，逝世前未完全修改定稿。这是罗马的“荷马史诗”，描述罗马祖先维纳斯女神之子伊尼阿斯，在特洛伊城破后，负父携子经西西里逃至迦太基，和女王狄多相爱结婚，后因神命所遣他奔赴意大利，女王悲愤自杀。他终于来到拉丁姆，获国王拉丁努斯盛情款待，并以女儿相许，婚事遭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嫉恨，伊尼阿斯在交战中杀死情敌而立罗马之国。显然，这部史诗取材于虚构的民间传说，但它歌颂罗马祖先的丰功伟绩，激发爱国精神，传说的伊尼阿斯又是恺撒和屋大维家族的远祖，表明奥古斯都统治也是天命所为。荷马史诗活泼明快，这部史诗则严肃、深沉、哀怨，故事跌宕起落，更有戏剧性，战斗场面惊心动魄，情爱缠绵催人泪下，显示作者博大精深的诗才和功力。这部史诗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巨大影响。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原是南意大利释放奴隶的儿子，年轻时赴希腊深造，内战时参加过共和派军队，后转而依附元首统治集团，受麦凯纳斯庇护。他的早期诗作《讽刺诗集》歌颂和平淳厚的生活，讥刺罗马奢糜败坏的世风。他后期所写的4卷《颂歌》和2卷《诗简》使他享有盛名。颂歌以优雅的抒情赞美屋大维及其提倡的淳朴道德。《诗简》中一封诗体信《诗艺》是文艺理论的问答，发挥亚里士多德的诗摹仿现实说，肯定诗有寓道德教诲于艺术美的教育作用，主张罗马新诗应继承希腊古典诗的形式，体现民族精神的内容。他所提出的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对后世很有影响。

命运乖变不济的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出身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所写《爱情诗》、《古代名媛》和《爱的艺术》风格纤巧，使他确立了情诗奇才的声誉，但他触犯了奥古斯都倡导的澄清风俗、恢复古风之令，致使他晚期被放逐黑海之滨。在流放中他创作了15卷《变形记》，讲述了250个奇异的神话故事，从开天辟地一直讲到罗马恺撒等人化为日月星辰，其中不少故事是改造希腊神话而来，主人公最后变成飞禽走兽、奇花异木，极富想象力，创作手法狂放怪诞、不同凡响。这部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成为当时著名雕塑家的创作题材来源。

奥古斯都之后到安敦尼王朝的“白银时代”，罗马文学也有一定成就。如彼特隆纽斯曾是尼禄的亲信，畏谗自杀，他的小说《萨蒂里卡》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流浪汉小说。公元1世纪末的朗吉努斯用书信体写的文艺理论作品《论崇高》，主张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情感才能造就艺术作品的崇高美，它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公元2世纪中叶的琉善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
 
[23]

 写了大量机智、深刻的讽刺散文，将各种宗教、迷信包括基督教信仰都鞭挞得体无完肤，罗马富翁、官吏也是他嘲笑的对象。他的无神论思想在罗马哲学史上也是一颗闪射异彩之星。

罗马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在伊达拉里亚和希腊艺术的影响下，表现了综合古典文化的大势，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公元前2世纪以来水泥（火山灰搅拌沙石制成）和大理石的广泛应用，促进罗马建筑和雕刻的繁荣、发展。

罗马的建筑艺术气势恢弘，所建的神庙、广场、凯旋门、会堂、剧场等，是建筑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罗马人继承、发展了希腊建筑的柱式体系的精华，在壮实的多立斯柱式基础上，形成了简朴的托斯堪柱式；后又综合精致灵巧的伊奥尼亚柱式和雍容华贵的科林斯柱式，发展为集合柱式。这样，罗马人将古典柱式由三种发展成为五种，构成建筑艺术传统的主轴。罗马在古代建筑艺术史上的又一突破是广泛采用拱卷技术，并将它和柱式结合，发展出半圆形拱顶、四方（交叉）拱顶和穹窿圆顶，使建筑物内部空间宽阔高敞、富有气韵。罗马的广场是在开阔空地配以各种重要公共建筑，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场所。从公元前7世纪末修筑罗马广场以来，历代兴建不绝，如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和平广场、涅尔瓦广场、图拉真广场等，一个比一个豪华。神庙是罗马人的宗教活动中心。早在公元前509年就建有供奉罗马神灵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的卡彼托林大神庙，属木石结构的伊达拉里亚建筑风格。公元前4世纪中叶后，罗马神庙采用希腊柱式体系，但神庙主殿从正方形变为长方形，这也是后来西欧基督教罗马公教教堂和希腊教堂的区别所在。罗马帝国容纳各民族的传统多神教，为了表达这种兼容并包诸民族宗教的博大胸怀，奥古斯都的女婿阿格里巴兴建了最著名的万神庙，此神庙曾被毁，又由哈德良皇帝重建。殿堂为通体浑圆穹隆式，平面直径43米，圆顶端点距地面也为43米，圆顶中央直径9米的天窗供采光，圆顶之下除边墙外无支撑物，高大空敞、坚强牢固，应用拱卷原理有巧夺天功、出神入化之妙。它巍然屹立至今，是西方建筑竞相仿效的对象。罗马剧场有半圆形、圆形两种，多建于平地，不同于建于山坡的希腊剧场。罗马的最为宏大、著名的科罗西姆大剧场于公元69年至80年为纪念镇压犹太人起义的成功而建，平面为椭圆形，长径185米，短径156米，外墙高48.5米，有多层级的观众席，可容纳5万人。整个剧场分层采用不同风格的柱式，配以拱卷，坚实宏伟，达到力与美的高度统一。它用于表演角斗、斗兽和海战，当年曾有多少奴隶角斗士在此洒血丧身。古人说“科罗西姆倒塌，罗马就要灭亡”。如今它有较大破损，仍大体可见它当年恢弘的风貌，成为现代体育场建筑的摹本。

罗马的雕塑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共和国初期的青铜母狼雕像（现存于卡彼托林博物馆）是伊达拉里亚匠师所作，反映母狼哺乳罗马建城者罗慕路斯兄弟的传说，后被选为罗马的城徽，是罗马民族精神的象征。罗马人热爱并复制了许多希腊雕像，使我们还能见到已失传的希腊珍品的复制品，这也是罗马人的一大功绩。罗马充分吸收希腊雕塑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布局和谐有序的优点，以写真求实为创作方向，发展了自具民族特色的雕塑艺术。它主要有叙事浮雕和肖像雕塑两类。叙事浮雕以反映重大公共事件和历史场景为主要内容，佳作迭出不穷，如和平祭坛上的浮雕表现奥古斯都巡视各省后举行和平大祭，大地女神形象健美丰盈、端庄典雅。图拉真纪功柱高达38.7米，纪念图拉真皇帝征服达西亚（今罗马尼亚），通体绕以宽1.25米的浮雕带，带长达200米，刻画人物2500个，表现情节场面155项，采用多视角表现手法，代表了古典浮雕的最高水平。肖像雕塑源于罗马人的祖先崇拜，后来为贵族、帝王、政治家、诗人、哲学家制作雕像成为时尚，有青铜或大理石制的全身像、胸像、头像、群像等多种形式。其中如庞培、恺撒、奥古斯都之像性格鲜明、神态逼真，至今立于卡彼托林广场的马可·奥勒留皇帝的青铜骑马像昂首稳步而行，皆是世界雕塑艺术中的杰作。

古代绘画能保存至今的很少。维苏威火山埋没的庞培等3座城镇，为今人保存了约3500幅壁画，比以往从古典世界发现的全部壁画还多。大部分珍品已移存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其中有一些是希腊绘画的复制品，相当珍贵。庞培城的壁画用于建筑物的装饰，大多表现希腊与罗马的神话，也有反映市俗生活、男女爱情、自然风光和典雅人士、市井人物的，还有静物画。题为“读书的少女”的壁画刻画妙龄少女倾神专注于书本，神态娴静，堪称绝品。题名为“春”的壁画抒写少女缓步行走在花园中采撷花朵，可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波提切利的同题材绘画相媲美。


（三）史学


罗马史学也是在希腊文化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最早的罗马史是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撰写的。罗马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时才产生自己的历史著作。罗马第一位历史学家费边·皮克托（约生于公元前254年）曾任罗马执政官，他所写的《罗马编年史》记述神话时代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事，最早提出罗马起源于特洛伊人之说，可惜此书已散佚。恺撒时代的罗马史学有长足进步。恺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既是散文杰作，也是史学名著。他的追随者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曾任保民官、努米底亚总督，恺撒被刺后归隐林园、潜心著述，所写《罗马史》已佚失，而传世的《喀提林叛乱记》、《朱古特战争史》，记述了平定罗马贵族喀提林叛乱事件和对努米底亚国王朱古特用兵史事，这两部书是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政事的重要著作。罗马史学的全盛也是在奥古斯都时期至公元2世纪的安敦尼王朝，涌现了李维、塔西陀等一批杰出的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观深受斯多亚派哲学的天命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影响。

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出身于北意帕多瓦的富贵之家，后赴罗马定居，深得屋大维宠幸，曾任其继外孙、未来皇帝克劳狄之师。他倾毕生心血写成142卷通史巨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现仅存35卷。此书记述罗马建城至奥古斯都时代长达800年的政事，开创了西方史学中的通史体例。他写历史著作的目的是宣扬爱国主义和以道德教诲垂训后世。他生动地描绘先人创业之艰难，歌颂罗马是最伟大、高尚的国家，涌现无数英雄人物，社会风尚廉明，崇尚清廉和节俭，这些都符合屋大维的文化政策。他评价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甚至表现了对共和时代的留恋和对庞培的颂扬，但因他努力激发爱国热忱、纠正世风时弊，屋大维只戏称他是“庞培党羽”，而仍尊重他的忠实叙事的史笔。他用天命观解释历史，认为罗马人是“天命所归”的民族，他们所以能统治地中海世界，是顺应自然和神的意旨，奥古斯都能开创元首政制、缔建伟大帝国，也是天命支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主张史学的独特功用是从中引出道德教训，他的历史著作褒贬分明，意存劝诫，以斯多亚主义的道德标准扬善戒恶，使后世从政者获得借鉴。他的著作文词华美、辞章典雅、笔调生动、铺陈细致，在治史上虽疏于考证，不如修昔底德那样严谨，但他开创了修辞史学的古典传统，对西方史学的影响相当深远，他的拉丁散文的优美风格也被后世奉为楷模。

塔西陀（约公元55—120年）堪称为罗马史学中的修昔底德。他出身于小贵族之家，后以博学多才受元老院器重，他在成为执政官阿格里可拉的女婿后迅速升迁，历仕涅尔瓦、图拉真等三帝的王朝，曾任大法官、执政官和外省总督。他治史视野广阔，观察敏锐，写有4部史学名著。《阿格里可拉传》歌颂他的岳父出任不列颠总督时的政绩，但大量记述了早期不列颠岛民众的生活、习俗和制度，不仅为民俗学、人类学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不列颠历史的重要依据。《日尔曼尼亚志》是他驻节北部边疆后所写，他熟悉日尔曼人从氏族向国家转变中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此书是最早全面记载日尔曼人社会生活的珍贵文献，恩格斯曾引用它的材料来研究古代日尔曼人社会。16卷《罗马编年史》（今仅存第9卷和一些残篇）记述屋大维逝世至尼禄覆亡的历史，12卷《罗马史》（今仅存前4卷和第5卷片断）记述尼禄死后至图密善称帝时的史事，两部书相衔接，成为公元1世纪的罗马当代史，恰好是李维著罗马史的续篇。这两部著作是研究罗马前期帝制政事的史学名篇。由于受元老院影响，塔西陀留恋贵族共和制，对帝制深为不满，书中着力歌颂共和时代的自由、道义和英雄精神，批判帝制时代的专制压迫、文网密织、世风日下、立国精神沦丧，对专制帝王的凶残腐化和佞臣的阿谀弄权鞭辟入里。他主张天命支配人世的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和道德一如万物经历循环更替，历史学家应有道德家的立意，要“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赏善戒恶，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他又主张历史写作贵在记实，史学家应“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秉笔直言，他的史书基本上是实录。但是由于他怀恋旧共和制、对帝制心存敌意，记叙历史难免也有偏颇。他是文章高手，落笔凝练，言简意远，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敏于观察，在叙述罗马政治事件和人物时独具慧眼，对许多“神明”帝王褫其华衮，示其本相是阴谋家、野心家，是“戴着皇冠的恶棍”。他和西塞罗、李维被并称为拉丁散文三大家。

安敦尼王朝后期还有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各以独具一格的成就丰富了罗马史学遗产。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年）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喀罗尼亚城，学识渊博，以硕学通才知名，曾任图拉真、哈德良两帝之师和执政官。他毕生勤于著述，作品有227篇之多，后人辑其存篇编为《传记集》（又名《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和《道德论集》两书。他在哲学上受柏拉图学园派和斯多亚派的影响，信奉天命、神明、理性、世界灵魂和世界主义政治，认为历史传统应当表现“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灵魂”，其核心精神是伦理道德。《传记集》是西方流传甚广的名著，全书50篇中除4篇为一人一传外，46篇各以一位希腊名人配一位罗马名人，共23组合传，旨在说明希腊和罗马文明的相通与伟大。此书文笔行云流水，瑰丽多姿，生动有致，在西方开创了文学传记的传统。苏托尼厄斯（公元75—160年）曾任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熟悉皇室档案文献，他所著、传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史料确凿可信，叙事细致入微，开创了西方的历史传记学传统。阿庇安（公元95—160年）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卓杰的史学家。他原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曾任马可·奥勒留皇帝的修辞学教师，晚年出任埃及总督。他写的巨著24卷《罗马史》（今存11卷）是纪事本末体通史，按战争等重大事件编写自罗马立国至庞培称雄又灭亡、奥古斯都崛起取胜的历史，记述西班牙、布匿、伊里利亚、叙利亚、米特拉达梯等重大战争甚为细密，写向帝制过渡的内战史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他处在盛世之末，斯多亚派哲学的宗教色彩浓重，他也相信天意、神兆等；但他的著作没有伦理道德的说教，也不用神意解释历史发展的原因，他重视社会经济在历史事件中的重大作用，这在古代罗马史学家中是惟一无二的。马克思称赞说“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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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说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是“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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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揭露了罗马帝国对外征服、掠夺的暴行，记述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这在古代史家中亦不多见。他的文笔清新自然，在修辞史学中以质朴淡雅独树一帜。在他之后，随着基督教的崛起及其国教地位确立，基督教神学世界观逐步统治罗马文化，罗马的史学也就蜕变成为一种基督教史学了。

六、早期基督教

公元1世纪前叶产生而后逐渐壮大的早期基督教，是罗马文明中对后世西方最有巨大、深远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中世纪文明和近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基督教的斗争而展开的，现今对世界社会生活起有重要影响的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都是由早期基督教演化而来的。这里所说的早期基督教，指基督教自产生、传播至国教地位和基本神学体系的确立，约四百余年，就是罗马帝制时代的基督教。


（一）基督教的产生和演变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公元前63年罗马攻占耶路撒冷，屠杀1200名犹太人，巴勒斯坦成为罗马严格控制的领地。公元前40年罗马扶植当地贵族希律为国王，这个最残忍的暴君在36年间像野兽一样统治他的国家，几乎每天都血腥虐杀犹太民众。公元前4年他死后，罗马将巴勒斯坦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亚基老、安提帕和腓力，各自称王，而犹太人因反抗暴君统治和苛捐重税发动大规模的暴动，罗马军团帮助亚基老残酷镇压，2000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在军队屡次侵伐中犹太人被俘为奴的达60000人之多。深受压迫的犹太人特别是下层民众中的奋锐派不断反抗，公元66年爆发犹太人大起义，遭到罗马统治者血腥镇压和疯狂报复，圣殿被毁，大批犹太教徒被处死，或被卖为奴，或流亡异国他乡。基督教最初就是在下层民众反抗罗马帝国残酷统治中产生的犹太教的一个支派。

据圣经《新约》记载，基督教创始人耶稣（Jesus）约在公元前7年至公元7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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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耶路撒冷南约6英里的伯利恒的加利利或拿撒勒，母名玛利亚，父亲是木匠约瑟。说他是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动受孕而生，显然是后人为了将耶稣神化为“圣子”而编造的。耶稣自小生活在正统犹太教环境中，习得希伯莱文经书的知识。当时在罗马残暴统治下，犹太人普遍流传“弥赛亚”（救世主）将会降临。耶稣30岁时在约旦河谷遇见一位先知施洗者约翰，他在传道中宣称上帝的统治临近了，将在审判中使罪人灭亡，敦促听众忏悔罪过，用约旦河水施洗是赦罪的必要条件。耶稣接受施洗，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希律·安提帕很快逮捕并处死了约翰。之后三年间，耶稣在加利利的一些城镇布道，医治病人，斥责贪婪、放荡的生活，以拯救人类脱离罪孽为使命，他结集了约翰（不是那个施洗者约翰）、雅各等12位门徒，被人视为“弥赛亚”。他33岁时率信徒进入耶路撒冷，惊动全城。他怀着对圣殿的热爱，赶走了圣殿内一切买卖人、兑换银钱的人，抨击当地宗教领袖们的教导歪曲了律法。时值逾越节前夕，聚集的群众具有一触即发的爆炸性情绪。耶稣被其门徒之一犹大出卖，犹太教的祭司长抓获耶稣并送犹太教公会审判，罗织的罪名是“自立为犹太人君王”；又将他移交给罗马总督彼拉多，严刑拷打后，以谋叛罗马罪处死，钉在郊外各各他山冈的十字架上。门徒传说他3天后复活升天，许诺他将重新降世进行末日审判；说耶稣复活50天后又向11位门徒显现，要他们去世界各地传教，告诉人们耶稣以自己的死为人类赎罪，人们要信奉上帝和耶稣才能得救。在使徒们广泛、持续的传教活动中，基督教这种新宗教才逐渐形成。耶稣及其12位门徒是否真实存在过，并没有当时目击者的可靠资料佐证。19世纪的青年黑格尔派斯特劳斯和杜宾根学派认为，他们只是无意识的“精神”所产生的神话；布鲁诺·鲍威尔则认为他们只是福音书作者们出于“自我意识”所编造的。但当今一些考古学家、神学家如维尔纳·克勒尔在《圣经：一部历史》中记述的，认为考证表明耶稣遇难的故事有历史的真实性。

基督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指出，“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从巴勒斯坦征服了全世界”，只是一种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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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并未意识到自己创立了新宗教，他接受犹太教的规则和教仪，只是注重用虔诚、道德和仁爱来补充犹太教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最初他的门徒只在犹太人中传播福音，雅各的保守派仍坚持行割礼、立誓遵守律法，皈依犹太教。彼得派主张使这种宗教走向世界，但也受保守派的压力而有动摇。后来传播福音扩大至外邦人和希腊化的犹太人，称耶稣为“基督”（Christo），其希腊文原义是“涂过圣油的人”。耶稣亲传的门徒彼得本是一位贫贱的渔夫，后因遵循老师遗训进行传教活动，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彼得派的原始基督教在其产生时，是奴隶、被释放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号召信徒团结互助、平等公有，交出部分财产以作为公共基金，既用于宗教活动，亦可救济贫苦信众；它并有强烈的反抗意识，鼓动人民起来报仇伸冤，推翻罗马与犹太上层的黑暗统治，向往财富平均、共同消费的新耶路撒冷千年王国。它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和教权制度，在抨击其他教派中表现出进行一场全世界斗争的胜利信心。恩格斯剖析《新约》中一篇最古老的文献《约翰启示录》，指出它在公元67年6月至68年1月或4月写成，托名为约翰（不是施洗者约翰）的作者，以展示幻景的极为激切奔放的语言，抨击其他教派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违背犹太教的教训，并且用“巴比伦大淫妇”影射罗马，宣讲毫不隐讳的复仇，说从奥古斯都到尼禄这5个王都已倾倒了，之后第六、七、八个王也必将沉沦，预言基督会重新降临人世，在和黑暗势力大决战中建立新的千年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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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基督教发生重大转变的是保罗（Paul，约生于公元7年）。保罗原名扫罗，是小亚塔尔苏斯的希腊化犹太人，获罗马公民权，曾以制帐幕工匠为业，受过犹太律法教育，在犹太教公会当过差，参与过迫害基督教徒的活动。后来据说基督向他空中显现，一下子使他皈依基督教。他及其门徒马可等人大力开展希腊语传教活动，三次赴塞浦路斯、马其顿、雅典、科林斯等地进行传教旅行，宣传自己的不同于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大量吸收小亚、希腊、罗马等地的非犹太人入教，广为发展教会组织，众多奴隶主、有产者都加入进来，保罗派终于占据教会的正统地位。保罗本人约60岁时在耶路撒冷被捕，后转送罗马囚禁2年，于公元67年被暴君尼禄处死。

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编定《新约全书》，它是基督教的圣经，用希腊文而非希伯来文写成，包括记载耶稣传道活动的福音书4篇，使徒行传、使徒书信21篇，以及约翰启示录，共27篇。除启示录如前所述属彼得派的作品外，新约主要反映了保罗派的教义。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宣扬忍耐服从、精神忏悔、禁欲修身和宿命思想，鼓吹顺从罗马统治。它将以斗争求实现的现实世界的千年王国，变为死后寻求安慰、解脱的彼岸世界王国，于是逐渐变为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宗教。二是吸收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和柏拉图学派、斯多亚派的哲学思想，开始形成早期基督教神学，使基督教有了较确定的理论根基，但还没有之后的“三位一体”的中心内容。如恩格斯所指出，这种“新的世界宗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学派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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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诺·鲍威尔认为基督教只是在保罗派活动时期才形成，其诞生地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完全否定原始基督教存在，这种看法并不确切；但恩格斯也肯定他的功绩在于证明了正统的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的”，它“是这个世界的最地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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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说，它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基督教最初是藉着罗马实行对多民族宗教的宽容政策而得以生存、发展的。随着奴隶制危机的加深，不仅大量群众百姓，甚至帝国统治集团和知识界的部分人士，也为寻求宗教慰藉而加入基督教，基督教逐渐在罗马帝国盛为传播。至3世纪，帝国境内已有基督教徒600万，教会达550个，在罗马、米兰、亚历山大里亚、里昂、迦太基、拜占庭等城市都建立地区教会中心，罗马的最高教会头领已类似日后的教皇。各地主教、大主教及阐释教义的教父掌管大量教会财产，已颇有势力。基督教坚持一神论，反对罗马王权的宗教基础罗马传统的多神教，罗马皇帝们曾长期猜忌、仇视它，指控基督教徒是无神论者，甚至是吃人肉、倡淫乱的异教之徒、邪恶败类。继尼禄皇帝残杀基督教徒后，在公元2、3世纪图密善、马可·奥勒留、戴克里先等皇帝在位时，都实行大规模的迫害基督教徒的政策，许多主教、信徒被残杀，甚或一次死难者达2000人，基督教一直处于非法地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等希腊教父以及德尔图良等拉丁教父在护教运动中，一方面抨击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另一方面写了不少护教篇向皇帝请愿，表示基督教徒会像侍奉神那样侍奉君主，教人敬畏上帝、克制欲望会有助于维护统治，极力表明帝国与基督教的利益一致。君士坦丁皇帝在位期间，于公元313年会同共治者李锡尼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前此没收的教会财产一律发还，他并于公元325年在小亚的尼西亚城主持有三百多位主教参加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经”，这是至今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惟一共同承认的信仰宣言。君士坦丁本人在临死前也受洗入教。基督教终于得到罗马帝国承认，这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之后，背教者朱利安皇帝实行短暂的取缔、镇压基督教的政策，重新尊奉罗马多神教，但基督教毕竟已渗入罗马社会机体各部分，势不可扼。公元392年提奥多西一世皇帝颁布法令，关闭一切异教（包括罗马传统的多神教）的神庙，禁止一切向偶像献祭的活动，正式确立基督教为举国独尊的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文明和西欧中世纪文明中和统治政权紧密结合的主流文化。


（二）从基督教的主要特征看它胜利的原因


基督教为什么能战胜罗马帝国存在的各民族多神教，包括作为国教的罗马传统多神教？为什么它能独立于犹太教而蓬勃发展，其影响远超过犹太一神教，而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呢？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剖示它的主要特征，就可看出，它取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综合了希伯来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希腊化文明、罗马文明中的宗教和哲学的成果，建立了一种具有完备形态的、伦理型的一神论宗教神学体系。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适应了罗马帝国统治者更有效地实行精神统治、被统治民众寻求精神慰藉的双重社会需要。基督教承袭了犹太一神教的上帝创世、原罪与赎罪、灵魂拯救和天国来临等主要观念，但基督教的上帝已不只是犹太民族的上帝，而是各民族皆可尊奉的上帝，上帝的选民已不局限于犹太民族，不排斥其他众多民族，而有很大的包容性，包括了全人类。就是说，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本身具有世界性，有超越于犹太一神和各民族多神的绝对权威；和较粗俗的罗马传统多神教相比较而言，基督教无疑更适合罗马帝国凭借神意维护专制王权的需要，实行对庞大帝国多民族专制统治的需要。基督教宣扬人类的现世苦难皆由人类始祖的原罪造成，要人们克制欲望、遵守戒律、忍让服从、逆来顺受，以求救赎灵魂而得永生，这又有利于统治者对广大民众进行有效的心灵控制。基督教树立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性化的耶稣形象，以基督复活、末日审判和天国降临为基本信仰，这就将现实世界的善恶价值转化为彼岸世界的善恶价值，将民众摆脱社会苦难、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转移到在彼岸世界的千年王国寻求对奴役与困苦的解脱。在奴隶制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这也为广大被压迫民众提供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精神慰藉，所以当时社会下层民众不顾一切迫害，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于基督教。

基督教的一神观念更为精致而且有人文内容，是宗教本身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产物，具有现实的感召力。从民族原始的多神教演变为理性一神教，是宗教自身进化的规律。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早就抨击神人同形同性的传统多神教观念，提出理性一神的主张；之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以精致的哲学论证确立了理性神；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也承袭了理性神的观念。但是，他们的理性一神抽象又玄深，并没有排绝、替代了社会现实生活中对传统多神教的崇拜，罗马的斯多亚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出于维护“国教”的统治需要，甚至也长期敌视、排斥基督教，虽然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和它们的理性神是相一致的。犹太教反对神人同形同性和偶像崇拜，只尊奉非人格化的耶和华，它是古代世界惟一的理智性的一神教，显然比原始多神教的诸神仍带有人间争斗、嫉妒乃至通奸等恶习，要远为高明，这也是当时犹太民族在宗教上引为自豪的。然而，犹太教的上帝在冥冥中对犹太民族立约，规定严格的律法，他是威武、严酷的立法者、裁判者，是犹太民族只能敬畏、服从而不可亲近的最高主宰，他缺乏人情味和现实人性的魅力，崇拜他又须履行烦琐的戒律和教仪。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一神上帝观念，也反对粗俗的神人同形同性和偶像崇拜，但它树立了为人类受苦受难的耶稣的崇高形象，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耶稣不是带有凡人恶习的拟人化的神明，而是逻各斯即理性和道德人格的体现，他又像是广施恩泽和庇护的慈父，关爱人类，为了将人类从罪孽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不惜牺牲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了引导人们进入美好的天国，他通过自身经受磨难来激发人们的神圣情感。基督教结合了犹太教的耶和华、希腊哲学的理性神，又使之体现为耶稣的崇高、丰满形象，这就使它富有现实的感召力。它又强调“因信称义”，宣扬信仰上帝和基督是得救的根本之途，任何人不分民族、贫富贵贱，甚至包括罪人，只要凭其对上帝和基督的坚定信仰，都能洗涤罪孽，净化灵魂，领得天国的入门卷。这比犹太教的严格戒律、繁琐教仪要简便易行，易为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

基督教是高度伦理化的宗教，具有较强的规范、调节社会与个人行为的道德功能。伦理规范内容的增强和充实，也是宗教本身向高级形态进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原始多神教的伦理规范内容是简陋、散漫的，它只是表现了氏族社会末期或奴隶制社会不发达形态下的道德习俗，在建树社会伦理和道德秩序方面只起有相当薄弱的功能。犹太教有较为深刻的伦理内涵，但它过于严峻，而且是和律法混淆在一起，又只适用于犹太民族，缺乏普适性。基督教则在指引人们如何使灵魂得救和进入天国的永恒生活中，提出了一整套有普适性的伦理道德要求。《新约》将“爱”看作基督教伦理的总纲，它统摄、包容了所有其他的道德要求，以至律法和摩西十诫。信、望、爱是基督教的三种主要神学美德，其中爱是最重要的，信仰上帝、仰望上帝之情都出于对上帝的热爱，从而派生出世俗美德。上帝规范世俗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爱人如己”，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人人皆兄弟，所以耶稣告戒众人要爱邻居、爱他人“像爱你们自己”一样，甚至要以德报怨，“要爱你的仇敌”。从“爱”出发，就能自觉遵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十戒，就能树立希腊人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就能培植信实、虔敬、仁慈、谦卑、忍耐、宽容等个人美德，人们就能在积德行善中使灵魂净化，获得上帝的恩典。宣扬“博爱”精神正是基督教有别于犹太教的显著伦理特色。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普遍性的“博爱”具有某种虚假性，是不可能完全真正实现的。然而，基督教强调“爱人如己”，类似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是所谓有某种普适性的“道德黄金规则”。对统治者而言，它吸纳了塞涅卡的“仁慈”、“宽容”等伦理道德观念，要他们施行仁政，以求缓和社会矛盾，巩固世界主义的帝国统治；对民众而言，它主张相亲相爱、团结互助，使教会内部有较大的凝聚力，在社会生活的局部范围内，它确实也能发挥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所以，基督教作为伦理化的宗教，有较强的道德吸引力和协调社会生活的功能，比犹太教和多神教都有高明之处。

早期基督教综合希伯来文化和希腊罗马哲学，逐渐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神学体系，有较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新约》承袭了犹太教的一些基本观念，本质上是希伯来文化的产物。但它已吸收了流行的希腊哲学思想，《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成肉身”中的“道”，就是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基督教在反异教斗争中，经历了和希腊罗马哲学既冲撞又融合的奇特过程，它受维护罗马多神教的斯多亚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攻击，它内部也有一些反希腊罗马哲学的神学家，但它的主流势力却是在斐洛的犹太·希腊哲学神学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希腊罗马哲学，来构建哲学神学体系，壮大基督教的根基。这表现在护教运动中的教父哲学之中。被马可·奥勒留皇帝处死的希腊教父查士丁（约公元100—165年），最早提出“基督教哲学”观念，在哲学外衣下宣扬上帝之道，他在两篇《辩护词》中声称苏格拉底已看出希腊传统多神教之神的虚假，认识了真正的上帝，柏拉图的创世说是从摩西那里学来的，他们都是耶稣诞生之前的基督徒。他阐发基督即内在于理性的逻各斯，将《新约》的创世说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宇宙创生论结合起来。希腊护教士塔提安（约公元110—172年）等人和北非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公元145—220年）则固守希伯来圣经传统，敌视、排斥希腊罗马哲学，称之为“野蛮人的哲学”，主张哲学家应当被送去喂野兽，大声疾呼“让斯多亚派、柏拉图、辩证法与基督教相混合的杂种滚开吧！”然而，当时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毕竟是主流，亚历山大里亚教理问答学校在公元3世纪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中心之一。克莱门特（约公元153—217年）在《规劝异教徒》等神学著作中，剖示东方宗教、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大量吸收柏拉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调和理性与启示、知识与信仰，强调智慧（即神学）是哲学的女王，这是中世纪所谓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先声。曾与普罗提诺同学、献身基督教而自阉的奥立金（公元185—254年），在《第一原则》、《反塞尔修斯》等著作中，运用斐洛的“喻意解经法”，用希腊哲学解释上帝、三位一体、世界与人、自由意志等问题，主张上帝是最高的纯粹精神实体，批判塞尔修斯以柏拉图的“真逻各斯”反基督教的思想，而他自己则在将柏拉图哲学改造、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方面大为推进，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神学体系。他虽因主张圣子地位低于圣父，在公元533年君士坦丁堡公教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但他在基督教神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至公元5世纪，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奥古斯丁集教父哲学之大成，写了大量哲学、神学和经文注释、布道著作，将柏拉图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紧密结合，建立庞大的“基督教学说”，提出上帝启示知识与真理的“光照论”、“恩典论”、“爱的伦理学”以及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表达的神学历史观等等，他所完成的系统的基督教哲学神学体系，在公元13世纪之前支配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进程，至今仍被梵蒂冈教会奉为权威。本书在论述西欧中世纪文明时还要剖析他的思想。总之，在基督教和日趋宗教化的希腊罗马哲学合流中形成的神学体系，构成罗马帝国末期和后来中世纪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影响遍及政治和各种文化形式，其社会功能是犹太教和罗马多神教都望尘莫及的。


（三）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胜利并没有挽救罗马帝国的危亡，因为它不可能克服罗马帝国末期深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而基督教自身又陷入尖锐复杂的、与政治斗争紧密交织一起的宗教斗争，为确立正统神学地位进行的内部教派斗争，更使基督教处于长期分裂、精疲力竭的状态。

首先是长期作为“国教”的罗马多神教有根深蒂固的势力，消灭这种“异教”并禁绝各民族多神教的斗争，经历了反复曲折的过程。基督教于公元313年取得合法地位后，罗马多神教并未被取缔，其势力仍很强大，特别是所谓“背教者”朱利安皇帝上台后，逆反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大力推崇罗马和小亚的各种多神教乃至占卜、巫术等，再次迫害基督教徒。基督教重新合法化并取得国教地位后，凭借提奥多西一世等皇帝的取缔一切“异教”的敕令，为巩固自己的精神统治地位，将它所说的仁慈、宽容、“爱你的敌人”等都抛在一边，也以和它的对手同样的宗教狂热扑灭对手，捣毁多神教崇拜的偶像，将各地多神教的神庙夷为平地。公元391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崇拜埃及神明的教徒和基督教徒狂热地对立，提奥多西皇帝关于拆除该城的一切偶像的命令一到，大主教提奥菲卢斯立即发动教徒拆毁了埃及古老、雄伟的塞拉皮斯大神庙，并抢劫、破坏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罗马帝国曾有所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已荡然无存。

其次，为确立正统神学的地位，基督教内部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反“异端”的教派斗争。基督教自形成之后，就有这种斗争。如诺斯替教派于公元1世纪产生，流行于2、3世纪，其代表是2世纪的瓦伦提诺，该教派受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的影响，主张上帝通过神秘的理智和知识支配世界，贬低了耶稣的神性。里昂主教伊里奈乌（约公元120—202年）写了5卷《驳异端》，捍卫公教会与保罗神学的统一性，批驳诺斯替教派，此书倒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诺替斯教派的资料。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前后，斗争的焦点问题是如何理解与解释基本教义“三位一体”。《新约》对此本来没有明确论述，而基督教神学的中心问题，始终是基督作为有人格的神，如何与一神论观点相调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识渊博的主教阿里乌斯（约公元280—336年）建立的教派，在亚洲地区相当有势力，他主张圣子由圣父派生，耶稣兼有人性和神性，其位格低于圣父。和他对立的阿塔那修斯（公元291—373年）也是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很有威望和坚韧斗志的主教，他建立的教派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者本体同一，耶稣就是上帝的神性。他写了《反异教》等多部著作驳斥阿里乌斯教派。这两派的激烈斗争牵动整个基督教和罗马帝国政治全局，经历了近百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最初确立了符合阿塔那修斯教义的信经，宣布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并且将阿里乌斯流放到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的边缘省份，通令凡私藏其书者处以极刑。君世坦提乌斯皇帝执政后却扶持阿里乌斯派而镇压阿塔那修斯派，甚至进军亚历山大里亚，屠杀该派的主教、信徒，奸淫修女。阿塔那修斯在20年的流放、逃亡中，屡次机智地逃脱被捕杀的厄运，而曾救护他的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后来正是规劝奥古斯丁放弃摩尼教信仰、皈依基督教的导师。直至约维安皇帝上台后，阿塔那修斯才重见天日，以70高龄重新登上大主教宝座。继之，提奥多西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大会，最终确定阿塔那修斯派的三位一体神学体系为正统，将有背于它的教义的教派、学说一概定为异端邪说而明令禁绝。基督教为确立正统神学进行的尖锐的教派斗争，几乎贯穿在气数将尽的整个罗马帝国末期，它同政治斗争紧密相关，造成社会秩序动乱，以致英国近代历史学家吉本（公元1737—1793年）将基督教教会的这种残酷斗争，也看作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提奥多西皇帝死后，两个儿子分立东、西罗马帝国，教会也随之逐渐分裂，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的又一个中心，东罗马帝国发展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文明，在其影响下产生了同罗马天主教相异的东正教，它在小亚、希腊以及后来的斯拉夫民族地区成为主导性的宗教。

此外，罗马帝国末期还产生了和下层人民包括奴隶、隶农反抗罗马统治者暴政相关的基督教异端教派。公元4世纪北非主教多那图斯的教派主张教产公有，反对教会与罗马政权同流合污，这一教派在北非下层群众中拥有众多信徒，因官方的迦太基大教区的迫害转入地下活动。公元5世纪30年代，他的许多基层教徒参加了奴隶、隶农起义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公元405年、412年罗马皇帝就宣布该派非法、有罪，残酷镇压，被屠杀和自杀殉教的教徒不计其数。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率军侵陷、洗劫了罗马这座千年古城，使整个罗马帝国世界包括身在北非的奥古斯丁极受震惊；公元430年汪达尔人又南下入侵北非，围困病危将临终的奥古斯丁主教座下的希波城。他在晚年历经13年写成《上帝之城》，对气息奄奄的罗马帝国已感到绝望，不再将它看作上帝拯救人类的工具，而将它划出圣史范围。他说罗马帝国是“另一个巴比伦”，只是兴衰无常的“世俗之城”，他期望未来再造教会高于国家的人间“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最终奠定的基督教神学体系并没有真正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意识形态，而是为西欧中世纪文明准备了一种在西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

七、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

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标志西欧古代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东罗马帝国艰难地步入中世纪封建社会，转型成为另一种拜占庭文明。为什么长期显赫、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会土崩瓦解呢？为什么历经千年的悠久罗马文明会走向衰落呢？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探究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意图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教训。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写了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他认为：罗马的兴起是靠战争征服各民族，把全体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罗马共和国强盛的原因是罗马人民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荣誉感，培育了自由的精神和完善的法律制度；罗马贵族的腐败倾覆了共和制，而罗马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以各种方式对人民实行暴君的持久奴役，日益腐化堕落，于是造成人民自由精神的丧失，法纪败坏，军队腐化，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互相勾心斗角而不互相救助，基督教的传播和精神统治又颠覆了罗马传统多神教的精神支柱，这就招致蛮族入侵，毁坏了帝国。孟德斯鸠强调自由和法的精神对罗马的盛衰起有决定性作用，他当时旨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权统治，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但是他并未能深入揭示罗马盛衰的根本原因，他对罗马政制变革、前期帝制成就、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评价，也不够客观，没有体现历史主义的态度。

18世纪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吉本毕生致力于罗马史研究，写了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详致论述了马可·奥勒留之子康茂德皇帝执政后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历史，也包括东罗马帝国。他认为：罗马帝国吸取、发展了希腊文化的自由精神，建立了体现民主、自由精神的坚实政治制度，因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久强盛不衰。从康茂德皇帝起，在公元3世纪就陷入危机，帝王们大多残暴腐败又孱弱无能，近卫军操纵权柄，军事败坏，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胜利窒息了罗马民族的民主、自由精神和文化活力，尖锐的宗教斗争和基督教内部的教派斗争更使罗马社会分裂，形成新的暴政压迫；在民族大迁移中多种蛮族乘机入侵，野蛮人的洪流淹没了整个罗马世界。他强调近卫军暴乱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始因，基督教胜利和蛮族渗透、入侵是其两大直接的主因。吉本是皈依新教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对正统基督教（天主教）和多神教的宗教斗争、基督教的教派斗争在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的负面作用，对蛮族如何渗入以至颠覆罗马帝国，论述极为详致，展示了罗马帝国衰亡的细致画面，颇有史学研究价值。但他过分夸大了罗马帝国衰亡中基督教教派斗争的次因和蛮族入侵的外因，并未揭示罗马文明衰落的内在根本原因，也未肯定基督教是罗马文明中产生的有生命力的新宗教文化形态，所以他的论述也有欠客观、深入之处。

汤因比（1889—1975年）是20世纪英国研究世界文明的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这部名著中探讨了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解体、衰亡的普遍规律，古希腊文明（他认为包括罗马帝国）是他论述的重要例证，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只是古希腊文明衰老阶段的巨大标志。他认为各种文明起源的动因并非种族的生物天赋或使人安适的有利地理环境，而是逆境的挑战，包括艰苦自然环境和人为打击与压力的刺激，希腊罗马民族正是在成功地应对这类逆境的挑战中，才创造了辉煌悠久的古希腊文明。他又认为，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所谓“宇宙老化”、“社会有机体衰老”的自然法则，也不是出于人性的退化，更不能用历史循环的宿命论来解释。文明的衰落都有“自杀身死”的内因，即丧失自决能力。罗马帝国衰亡体现了文明衰落的普遍法则：罗马进入帝制时代后，曾靠自己的创造性天才使群众归附的“少数创造者”，蜕变成为凭借武力和暴政维持特权地位的、毫无创造性的孤家寡人，军事集团的镇压随之产生，内部群众和外部原始人民对之失去吸引力而感到憎恶，于是社会体分裂成为少数统治者和内部无产者、外部无产者三部分，后两者就是基督教徒和蛮族。随着社会解体，社会灵魂即社会文化比经济、政治更早失去活力，也处于分裂和解体状态，如滋生期待救世主的各种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哲学放弃追求理智而宗教化，禁欲主义的自暴自弃，人的灵魂的罪恶感和流离感，文学艺术和社会风气的鄙俗化，等等。正是社会体的崩析和精神文化的没落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汤因比批评吉本用蛮族入侵和基督教胜利来解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表面的，是倒果为因，没有深究其社会与文化解体的内在原因。而且，对当时基督教的胜利也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它得到了人民的归心，它既是垂死社会的遗物，又是孕育后来诞生的新社会的子宫；而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在蛮族中得到较普遍的信奉，也减缓了蛮族对罗马人的蹂躏，它对中世纪初期条顿民族的立国都深有影响，直到公元6世纪末教皇格列高利才重新确立了正统天主教。汤因比论述罗马帝国作为古希腊文明最后阶段的衰亡的原因，是比较深入的，给人一定的启迪。然而，他的文明史观毕竟还是少数英雄天才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主要是用文化精神来解释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落的。此外，他将整个罗马文明都看作希腊文明的衰老阶段，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上述西方学者关于罗马文明衰落的探讨，都只涉及部分的真理。其实，罗马文明的衰落有深刻而互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原因，应综合地加以解释。蛮族入侵也是重要的外因，而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当时罗马帝国还持续强盛，或通过改革平和地过渡到封建社会，蛮族就难以侵入，西欧中古史也就会是另一种面貌。罗马文明走向衰落始自公元3世纪逐渐陷入社会全面危机，吉本从安敦尼王朝末帝康茂德开始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比较确切的。在这之前的奥古斯都时期和安敦尼王朝前四帝实行的元首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君主制，有自我改革能力，出现过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的两个高峰，它同后来的腐败专制的君主制有所不同。汤因比认为罗马全部帝制时代只是古希腊文明的衰老阶段，从奥古斯都就开始走向衰亡，并说安敦尼王朝的中兴只是衰亡中的回光返照，这些说法都比较牵强，难以解释前期帝制时代两百多年的繁盛业绩。罗马文明衰落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它们相互关联，汇合成毁灭罗马帝国的力量。

首先是帝国型奴隶制经济陷入深重危机，罗马帝国统治者又未能通过变革经济制度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而是倒行逆施，强化奴隶制统治，两极分化严重，激化阶级矛盾，奴隶、隶农和下层民众的起义摧毁了罗马文明的社会基础。罗马帝国的繁荣本来建立在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基础上，靠在征服其他民族中供给源源不断的奴隶。公元3世纪起，帝国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展，奴隶来源锐减，奴隶价格不断提高，奴隶主利用奴隶劳动已无利可图；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又造成奴隶大量死亡和逃亡。奴隶制生产关系已完全枯竭了容纳与发展生产力的能量。农业经济日益衰落，大农庄萎缩成不再供应市场的自给自足的小规模耕作，商品生产率锐减，不再能满足城市供给和帝国政权庞大开支的需要。城市经济也普遍衰败，为供给庞大官僚机构、军队和挥霍无度的宫廷所需的巨大开支，帝国政府竭泽而渔，采取向各城市强征高额税收的政策，许多市议员本来把自身职位看作肥缺与荣誉，现在却视为畏途，纷纷逃位而去；几代帝王又采取发行减少含金量的劣质货币的办法，应付所需开支，造成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在前期帝制时期已萌生的隶农制将土地分给自由民和奴隶租种，能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本来是向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契机，而君士坦丁等历代帝王却颁布各种法令，强化隶农对大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剥夺隶农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法律权利，强使隶农重新沦为奴隶，这就扼杀了新生产方式的萌芽，丧失了通过自行变革向新社会形态过渡的可能性。公元4世纪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者的反抗斗争不断，汇成起义的洪流，在蛮族侵入前就已将帝国政权冲击得摇摇欲坠。发生在高卢的巴高达（意义为战士）运动起义军在公元2世纪末就已揭竿而起，后因失败转入低潮，公元5世纪复又兴起起义高潮，一度在高卢西北部夺取了政权，公元447年才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公元4世纪30至70年代北非则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阿哥尼斯特（意义为“争取正当信仰的战士”）运动，基督教的多纳图斯派基层信徒甚至许多罗马士兵都加入了这支起义军，它终因罗马政府两次派大军镇压才告失败。奴隶、隶农和下层民众的起义实已屡次打击了罗马政权的元气，这就为蛮族入侵提供了有利条件。

君主专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酿成政治混乱和分裂，腐蚀了罗马文明的政治支柱。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实行元首制，政治相对清明，文化也昌盛。戴克里先正式称帝，实行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剥夺了和共和制多少有历史联系的元老院、执政官、监察官、保民官的一切权力，成了毫无制约力的皇帝独裁。专制与腐败从来是孪生子。许多帝王荒淫豪奢、腐化之极；官吏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大奴隶主挥金如土，醉生梦死。腐败了的无能皇帝只靠军队扶持其统治，塞维鲁皇帝说“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皆可不管”，笼络军队的后果是造成军队坐大而主宰政权的混乱局面。近卫军可以随意杀旧帝、立新帝，军队将领频频篡位夺权，内战不断爆发，帝国政治经常处于瘫痪、动乱状态。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分封割据的结果，大为削弱统一帝国的实力。政治腐败也表现在军队腐败中，罗马军队已不复有往昔的尚武精神，而是耽于享乐，军纪松弛，丧失战斗力，后来甚至主要靠招募蛮族雇佣军，这样自然无力抵御蛮族的大举入侵。政治腐败确实是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历代治政者足可引以为鉴。

伴随经济危机和政治腐败的是文化没落，丧失创造性活力和维系健盛社会精神的活力，罗马文明在精神文化上也凋落了。哲学是文明的灵魂，精神文化的理论核心。晚期罗马哲学是消沉的，怀疑论已摧毁了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没落的斯多亚派哲学和新产生的新柏拉图主义都失落了理性精神，趋于宗教化，同神秘宗教合流，哲学不再能为社会进程和各种精神文化提供理性指导和理智的价值取向，而只成为个人追求神性的神秘体验。因之，公元3世纪后文学、艺术、史学、科学等各种文化也僵滞、退化了，不再有奥古斯都和安敦尼王朝时期的杰出成就，而是流于平庸和鄙俗化了。社会伦理道德也颓废没落了，曾用以建树社会道德秩序的斯多亚主义伦理，在马可·奥勒留之后完全变成一种消极悲沉的人生道德观，罗马贵族还将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曲解为一种享乐主义道德，以辩护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正当性。往昔罗马民族高昂、进取的道德精神已丧失殆尽，社会道德风气极为败坏，同要求被统治民众禁欲成为鲜明对照，统治阶级竞尚奢华、狂欢纵欲。罗马全年娱乐假日公元1世纪时为66天，4世纪时竟达175天，近半年时日沉湎于观看奴隶角斗、斗兽、海战、戏剧等表演；而罗马城颓废堕落的城市流氓无产者在公元3、4世纪已达80万，成为寄生并毒害社会肌体的赘瘤。基督教直到公元4世纪末才最终取得胜利，它并未成为罗马帝国有效的统治意识形态，未能开出疗救病入膏肓的罗马奴隶制社会的灵丹妙药，反而在两个多世纪尖锐反复的同罗马传统多神教的斗争和内部教派斗争中，牵动了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加深了社会的分裂、解体。基督教胜利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它是罗马文明的重要成果，又是罗马文明衰落、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因素。完成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奥古斯丁，在罗马城被蛮族将领阿拉里克洗劫后所写的《上帝之城》，为濒于灭亡的罗马帝国提前奏了挽歌。深刻影响西方文明1500年的基督教是属于未来的，它综合了希伯来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成果，传给中世纪和后世，就此而言，它可算是罗马文明衰落中的一个文化硕果。

蛮族入侵无疑是致使西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直接外因，使罗马文明终结，并使西欧从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转型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过程。

罗马前期帝制强盛时，图拉真皇帝征服达西亚（罗马尼亚）和亚洲的帕提亚（安息），将罗马帝国版图扩大到最大范围，而北部行省设置仍以莱因河为界，莱因河以北是蛮族日尔曼人的天下。日尔曼人最早居住在波罗的海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至公元1世纪已在多瑙河、莱因河和维斯瓦河之间广大地区定居，过亦农亦牧的生活而蕃衍生息。日尔曼人至公元前4世纪已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活动在莱因河与易北河之间，北达丹麦；西哥特人在多瑙河下游，东哥特人在黑海沿岸至伏尔加河，阿兰人部落联盟在乌拉尔至黑海欧亚交界的草原。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称帝时，罗马国力已趋衰，北方蛮族乘虚而入，他们允许一支日尔曼部族定居多瑙河南的帝国境内，企图以蛮制蛮，未见成功，却为之后蛮族大举入侵留下隐患。罗马3世纪危机时，蛮族入侵与外患已趋严重，公元251年哥特人击毙狄西皇帝，曾袭取拜占庭，攻入小亚和爱琴海区；法兰克人进入高卢、西班牙，建有据点；更有东方波斯的萨珊王朝向西进攻叙利亚，罗马皇帝瓦勒良率兵反击，战败被俘，沦为波斯王的奴隶，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首次奇耻大辱。

公元4世纪后半叶促使蛮族汹涌侵入罗马帝国的动因，是匈奴西迁所带动的“民族大迁徙”。匈奴原本是中国北方蒙古草原上的古老游牧民族，东汉时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归附东汉南迁，和汉族融合为一，北部匈奴在汉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公元89—91年）受汉军重创而被迫向西迁徙，东汉政权这一巩固边疆的胜利，其长远后果却是改变了西欧文明的格局，这是当时中国的封建王朝万没有料想到的。北匈奴万里发轫，驰骋亚欧，至公元3世纪已到达里海以北，征服阿兰部族联盟并使之成为同盟者；公元375年匈奴国王巴兰姆伯尔又率军征服东哥特人，并大举进攻西哥特人；次年，以匈奴人进逼为理由，包括20万武装士兵的百万西哥特人南渡多瑙河，罗马帝国边境藩篱荡然无存，只得允许他们在美西亚省（今保加利亚）安置。不久他们就因不堪忍受罗马帝国的勒索捐税等沉重负担和掠奴等暴行，起义占领色雷斯，皇帝瓦伦斯御驾亲征，在公元378年亚德里雅堡决战中大败而丧命，至此，罗马边防完全崩溃。

公元400年匈奴人在乌尔丁率领下，占据整个多瑙河盆地，迫使日尔曼人进一步南迁。于是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遭受了三次蛮族大规模侵入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是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横扫希腊，远征意大利，于公元410年攻陷罗马这座“永恒之城”，并屠城洗劫，后北上高卢南部建立土鲁斯王国。第二次是汪达尔人侵占西班牙南部后转攻入北非，联合当地的阿哥尼斯运动，攻克希波城、占领迦太基，公元422年罗马只得割让北非大部分领土，听任建立汪达尔王国。公元455年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率强大海军攻克罗马城，大肆洗劫破坏，使这座古代最大的文化繁盛之都沦为人烟稀少、凄凉破败的废墟，所以西方将“汪达尔主义”作为毁灭文化的同义词。第三次是匈奴人也成为打击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公元445年后阿提拉为匈奴国王，向东欧、北欧扩张，使匈奴在蛮族各国中版图最大、军事实力最强，阿提拉多谋善战，所向无敌，被称为“上帝之鞭”。他于公元451年率大军攻入西欧（今法国巴黎、奥尔良地区），在特鲁伊和西罗马帝国与其他蛮族的联军大战，双方死伤达数十万人，是5世纪规模最大之战。阿提拉次年横扫意大利，兵临罗马城，因军内发生瘟疫才勒索大量财物退兵。“上帝之鞭”对罗马帝国甩下致命一击。公元453年阿提拉在新婚之夜被威逼成亲的新娘伊尔狄科刺杀，阿提拉王国土崩瓦解，酋长纷纷自立为王，在相互火并和流窜中被其他蛮族消灭。要不然，在西欧中世纪初期诸蛮族立国中，匈奴会是最强大的一个。匈奴族也有余众定居在多瑙河中游，今匈牙利之名就是渊源于匈奴。

至公元5世纪50年代，西罗马帝国实际上已是蛮族的天下：除北非汪达尔王国外，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建立西哥特王国，今南斯拉夫一带建立东哥特王国，法兰克人在今法国西、北部建国，勃艮第人在今法国东部立国，盎格鲁·撒克逊人渡海进入不列颠消灭当地罗马政权而建国。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只剩下意大利半岛还存在的一个仰承蛮族将领鼻息的皇宫了。公元476年，日尔曼人统帅奥多亚克废黜罗马末帝罗慕洛斯而自立为王，正式标志罗马帝国灭亡和罗马文明终结。

西罗马帝国灭于蛮族之手，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已完全腐败了，已无抵御强敌之力；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转变也得靠蛮族的外部力量，因为衰落的罗马文明已完全失去自我革新的机制与活力。西欧的这种阶段性文明的转变是极为痛苦、曲折的。罗马文明的辉煌成就惨遭毁灭性破坏，希腊罗马的精神文化濒于灭绝，只在基督教内部以神学形式有所传承，又靠阿拉伯民族保存其文化遗产，直到中世纪盛期和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重放光彩。西欧文明受严重挫折，它走上封建化道路经历了漫长的所谓“黑暗时期”，文明的转型艰难地经历了几个世纪。与之相比较，古代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型，虽然从战国至秦汉也经历了内战，但主要是通过中华文明（文化上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等）自身内部的变革机制实现的，并非在外部蛮族力量毁灭性打击后才完成自身的阶段性文明转型，古代中华文明的这种转型相对平和而有连续性。中世纪千余年中华文明比西欧中世纪文明更为优越、繁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有自身变革的机制与活力，保持了文明传统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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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西欧中世纪文明

引言 如何认识西欧中世纪文明

西欧中世纪文明指西欧各国作为历史整体，进入封建社会所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段性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后西欧建立一系列日耳曼国家，在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达到鼎盛时期，公元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西欧兴起文艺复兴之时，它逐渐走向衰落。它的下限是和文艺复兴交叉重叠的。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在其名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将公元3世纪作为中世纪的开端，有的西方学者则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才是中世纪结束，这些见解都只是按照一定的政治现象或精神文化现象来界定中世纪，不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来界定一种阶段性文明。

近代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往往认为西欧中世纪，只是一个横亘在光灿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个“黑暗时代”，一个野蛮、专制、愚昧的“宗教时代”或“信仰时代”，欧洲人仿佛经历了长达千余年漫漫长夜的噩梦，一觉醒来就顿时进入光明、科学的新世界。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其实是对中世纪文明的误解，是将早期中世纪的某种暂时的曲折、倒退或局部的精神文化现象，夸大为中世纪全部历史的本质，并且完全割断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和文艺复兴文明、西欧近代文明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否认了西欧中世纪文明作为一种特定的、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也体现着历史进步的合理性。恩格斯早就深刻指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是由于“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
 
[1]

 现代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也已改变往昔流行的偏见，以客观、历史的观点肯定中世纪文明的重大成就。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中指出：“经年累代的研究业已表明，中世纪社会仍在持续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甚大，乃至公元1300年的欧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欧洲了。史学家们现在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具有巨大的创造力，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当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2]



总体来看，我们应当如何评估西欧中世纪文明及其体现的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呢？

西欧早期中世纪的文化低落是特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暂时的历史曲折，是西欧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折中的特殊“阵痛”现象。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约公元1000年的500余年间，西欧由于日耳曼蛮族入侵和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蛮族南侵，确实两番出现了战乱频仍、经济衰败、政局混乱、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惨遭破坏殆尽的满目疮痍景象，看来是一种文明的大倒退，所谓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主要是就此而言。西欧必然会经历这种痛苦的曲折，有两个原因：一是如前文所述，罗马帝国已绝对的腐败、没落，自身完全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来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只得靠外部的力量来摧毁旧社会的根基，并通过漫长的历程实现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二是由于世界文明的不平衡，不同文明的冲撞会造成这种暂时的破坏性效应。从当时世界文明的格局看，古希腊罗马文明属于上古晚期亚欧大陆偏南的高度发达的农耕与工商文明地带，它东起中国，经中亚、南亚、地中海，直抵直布罗陀海峡；西欧北部的蛮族则属于亚欧大陆偏北的落后的游牧渔猎文明地带，它东起西伯利亚，经蒙古、黑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直至莱茵河、多瑙河以北的欧洲，这一地带的民族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或初期奴隶制时代。蛮族入侵是两种文明的特殊冲撞和融合。当时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两汉、魏晋南北朝也经历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入侵，由于中国已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转变，能较快地从文化上融合少数民族，继续前进，文化传统并未中断；处于奴隶制社会末期的腐朽的西罗马帝国，则缺乏经济、政治与文化上融合蛮族的力量，使古希腊罗马文化备受浩劫，经历较长的衰败期，靠基督教文明逐渐艰难地融合日耳曼文化和一缕残存的希腊罗马文化，使罗马民族和蛮族共同缓慢地通向封建时代的文明。在这社会“分娩”的痛苦中，历史仍在曲折地前进，西欧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到公元8世纪的法兰克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所谓“文艺复兴”之时，已基本确立。因此，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蛮族南侵时，已有较快、较强的对蛮族的文化融合力，遭受的破坏也较为短暂。

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文明不是死水一潭、黑暗深渊，而是一个动态的、上升演进的历史发展过程。早期中世纪的西欧分裂成许多诸侯王国，各自分散、缓慢地向封建庄园制过渡，而基督教在西欧的广为传播，成为融和、沟通西欧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力量，使西欧作为文明整体已表现出文化的同一性。公元8世纪法兰克帝国建立和加洛林王朝的中兴，表明和确立封建制度相应，西欧的一种基督教文明的整体已形成，学术文化也已出现复兴现象。然而，在公元10世纪之前，和东方繁荣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相比较，西欧文明远为落后，并且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而11世纪至14世纪的西欧，由于不再有蛮族入侵而获安定局面，由于封建经济自身的成熟发展，也由于和外部的拜占庭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有了较多的交往，使得鼎盛期的中世纪文明较快地大步发展：工商业繁荣，城市普遍兴起，市民阶级涌现，封建庄园制逐渐瓦解，封建割据的政治已在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众多大学的建立带动了学术文化的振兴，而已经出现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和意义更新，促使各种精神文化都有很大的繁荣发展。鼎盛期的西欧中世纪文明是富有创造力的。14世纪至16世纪晚期封建社会的西欧，由于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工商业萌发，作为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中世纪文明则趋于衰落。而同时孕生勃发的作为向资本主义过渡文明形态的文艺复兴，正是鼎盛期中世纪文明的直接后果。至中世纪后期，西欧文明已经超越了趋于衰落中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它所引生的文艺复兴文明已促使西欧走在世界文明的前沿地位。

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开始形成了一种在全西欧的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相对统一的一种阶段性文明。罗马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它在西欧的文明播及范围限于莱茵河以南，它在小亚、巴尔干、希腊、北非和两河流域栽发的文明之花，之后都被拜占庭文明或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所取代。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则首次将全部西欧连成整体文明同步发展，中欧、北欧的蛮荒之邦也超越历史阶段地被纳入进来，跨入封建社会而得到逐步繁荣发展。虽然有封建割据状态，但西欧已大体呈现了后来民族国家的格局。基督教文明的普遍传播，又使西欧各国既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又有相对的文化同一性。西欧中世纪文明所欠缺的东正教希腊与巴尔干某些地区一角，本质上也没有超出基督教文明的范围，但后者是自有特质的。西欧整体文明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此后，西欧各国的历史发展虽然也有不平衡性，但大体归属于同一的阶段性文明形态。也正因此，西欧文明成为我们如今所说的西方文明的主干内容。

西欧中世纪文明是联结古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欧近代文明的重要历史环节。西欧中世纪绝非文明的完全倒退或中断。早期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衰败，只是西欧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型所付出的历史代价，而封建制度的生长、成熟，就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展而言，毕竟比奴隶制是一大进步。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也并未完全断绝，而是有限度地保存在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会之中；而中世纪文明鼎盛期已从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条渠道，大量传入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西欧学术文化界已对它们做了许多开掘、整理和汲取工作，使其融入中世纪的精神文化之中，这已为文艺复兴作了文化准备。西欧文艺复兴和近代文明是中世纪文明发展的后果，它们所壮大发展的不少新生事物，如市民社会、宪章和君主立宪、两院制或三级会议的代议制、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大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等，其实在中世纪文明中都已孕生。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正确、深入地了解西欧的中世纪文明，也就难以深入理解近、现代的西欧文明。

文艺复兴从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而言，属于西欧中世纪的后期，但西欧这一历史时期又已在萌发资本主义经济，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与文化形态也自有独特内容。我们着眼于文明形态的演进，将文艺复兴看做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转折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性文明形态，它内容丰富，自具特质，发生在西欧文明整体之中，精神文化上更有明显不同于中世纪文明的特定内涵。所以，我们将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看做又一个阶段性文明，另辟专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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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变迁和基督教

一、从日耳曼蛮族王国到查理曼帝国

中世纪西欧社会经历了封建制度逐步生长、成熟和衰落的漫长过程。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文明进程，使西欧社会从罗马帝国灭亡时的劫后废墟和中、北欧的蛮荒之邦，变为各民族国家都有繁盛发展的景象，整个西欧都纳入封建化的文明进程，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欧的社会确实有了巨大变迁。在西欧中世纪文明中，基督教不仅是主宰性的精神统治力量，而且深深介入经济、政治的世俗事务，对西欧社会的演变起有显著重要的作用。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可分为早期、鼎盛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从日耳曼蛮族立国到建立查理曼帝国，是早期形成封建制度的阶段。

从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0世纪的早期中世纪的西欧，封建制度在战乱中缓慢地生长，直至基本确立。同时，日耳曼诸族和原罗马帝国的各族在基督教文明纽带的联结下，逐步融合，整个西欧在封建化的社会进程中，大体重新形成了后来西欧各国的民族以及他们所领有的文明疆域。

罗马帝国灭亡前后，西欧建立了一系列日耳曼族国家。西哥特人早在公元419年就建立了以土鲁斯为中心的西哥特蛮族王国，之后向比利牛斯以南推进，占有南高卢和西班牙的广阔地区，直至公元711年被阿拉伯人征服。汪达尔王国在北非进行野蛮的毁灭文化的统治。勃艮第人侵占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在现今的里昂周围建立勃艮第小王国。渡海侵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在海岛一隅建立一些小王国，其中爱尔兰的文明在早期西欧曾处于前列。而在意大利，军队统帅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帝国末帝罗慕洛斯后，立国未久，在东罗马帝国唆使下，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多里克就于公元489年攻入意大利，杀死奥多亚克，建立以拉文那为首都的东哥特王国。狄奥多里克曾在东罗马帝国宫廷中当人质，受罗马文化熏陶，他执政后注意保留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安抚罗马贵族，复苏经济和罗马的传统文化，著名哲学家波埃修曾是他的得力的高级官员。然而，罗马贵族、天主教和只占人口1/10、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东哥特人之间的仇恨难以消除，波埃修因狄奥多里克猜忌而被下狱处死就是一个表征。罗马贵族时有反叛而遭镇压，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更对这个东哥特王国的稳固嫉恨在册，因此这个王国不可能持久存在、再造一种罗马—日耳曼文明。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皇帝上台后，雄心勃勃意图恢复往昔罗马帝国的统一，先后以贝利撒留、纳尔苏斯为将帅，率大军于公元539年消灭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并占领了西哥特王国的南高卢地区，又历经了20年的残酷战争，才灭亡了东哥特王国，一度地中海又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帝国似乎复活了。然而，查士丁尼颁布法令支持罗马贵族反攻倒算，复辟奴隶制，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统治不可能稳固，他的复辟战争只是对西欧造成了比蛮族入侵更大的破坏。查士丁尼死后不久，日耳曼族的一支伦巴第人侵入意大利北部建立伦巴第王国；拜占庭一度维系对南意的统治也是脆弱的，崛起的伊斯兰阿拉伯人先后占领了近东、北非、西西里和西班牙。至公元7世纪，东罗马帝国已经只是占据小亚和巴尔干部分地区的东正教君主国，只能自行以独特的拜占庭文明走上封建化之路。

西欧大部分往昔罗马文明繁盛的地区，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战乱的灾祸，经济和文化备受摧残。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到处发生疫疠、饥馑，饿殍遍野，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罗马城的神庙、宫殿、学校、图书馆、剧场成为颓垣残壁，猫头鹰、蝙蝠和毒蛇的栖息所，优美的雕像被打碎充作战争中的投弹品，罗马的引水道破裂成为“罗马疟疾”的滋生地，悠久丰美的罗马文化遗产惨遭浩劫。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极为悲惨的一幕“文明大倒退”。这表明，早期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原有民族的融合，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是极为痛苦和曲折的。

日耳曼人原是莱茵河以北的游牧民族。恺撒在公元前49年写的《高卢战记》中记述，当时的日耳曼人主要从事狩猎和畜牧，对农业“并不热心”，土地为公社所有，在不定居的生活中农业经营有原始的流动性，还处于氏族社会时期。再过一个半世纪，罗马史学家塔西陀于公元98年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记述：身材魁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住简陋小木屋，穿兽皮衣或亚麻织物，男子以征战和狩猎、饮宴为能事，生计家务都委给妇女和老弱掌管。他们已在村庄定居，有不多的铁器，通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已出现阶级分化，属于村社即“马尔克”的土地已在变为私人占有，出现了贵族和自由民、奴隶，但奴隶有自己的家室和较为宽松的劳动、生活条件，只向主人缴纳一定数量的生产品。当时的部落联盟还带有军事民主制性质，国王由推举产生，权力有限而且主要在作战方面，政务由酋帅们或全部落公民大会议决，刑事执法由祭司们掌管。日耳曼人有“亲兵”传统，即侍从兵有忠诚军事首领的密切关系，这后来发展成为中世纪西欧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日耳曼法律通行部落祖先留传下来的粗俗的习惯法，裁决往往根据神判法，如被告被扔进河里而沉入水中，或被告能从沸滚大锅中取出石头并且手伤能痊愈，就是无罪的神意证明，反之，就表明神意裁决被告有罪。日耳曼人的婚姻制度是相当纯洁、神圣的，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日耳曼族入侵罗马帝国前后，无疑已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如他们多数已信奉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但这种文化影响还是微弱的，日耳曼人保持着早期奴隶制社会的原始传统，没有被罗马文明同化。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新建立的日耳曼族王国中，日耳曼贵族成为统治主体，他们贪婪、野蛮地剥夺罗马贵族1/3或2/3甚至全部的土地，攫夺金银财宝，将大量“战俘”变为奴隶和隶农，激起民族仇恨和社会动荡；他们又不善于经济管理，仅依凭原始、粗俗的立法统治国家，如西哥特的《阿拉里克法典》、勃艮第的《贡多巴德法典》、伦巴第的《洛塔列法典》，都是草率粗陋，甚至语法也不通顺，主要包含着所谓部族正义的习惯法观念。这些日耳曼国家难以担当建树封建秩序的历史重任，它们昙花一现而夭折是必然的。

在日耳曼族国家中，惟有法兰克王国版图最大，建成了融合日耳曼与罗马传统的新型国家，完成了向封建制度的转变，孕育了以基督教为重心的西欧封建文明。法兰克人原本生活在莱茵河中下游，公元3世纪时就进入高卢北部，以“同盟者”身份定居，较多地接受了罗马文化的影响。公元5世纪后半叶，他们在军事首长克洛维率领下向南推进，夺取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克洛维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的首任国王。至6世纪中叶，克洛维又先后征服西哥特王国的北部和勃艮第、图林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地，成为将现今德意志和原罗马行省联结起来的强国。罗马和日耳曼两大种族大体相当也是法兰克王国独有的特点。克洛维将新占区无主的土地分给法兰克人公社支配，将罗马皇庄的大量土地奖赏给贵族和亲兵，王族也占有部分土地建立王室庄园，但他对罗马大地主和基督教会的地产很少侵犯。他于公元496年圣诞节时，率3000名亲兵在兰斯大教堂接受了罗马派基督教的洗礼，密切了法兰克统治集团和罗马教会、大地主的关系。克洛维死后编定的《萨利克法典》表明了法兰克王国已是西欧封建社会的起点。土地所有制有公社所有和贵族私有两种，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有权处理、奖赐一切“公地”；罗马贵族地主、教会地主和日耳曼统治者融为一体；除少量奴隶外，农奴、小土地私有的自由民和王室贵族、教俗地主之间的封建关系已形成，而自由人不堪承受国家强加的种种负担，作为亲兵、家丁委身于教俗地主门下，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后来演变为封臣制的滥觞。这部法典也还保留了蛮族习惯法的成分，如神判法、决斗法，还有赎杀金制，即损伤他人的手、脚、眼等甚至杀人，缴付不同额度的罚金就可赎罪。法兰克的封建制度从6世纪开始形成，至8世纪加洛林王朝时臻于成熟，基本确立。

基督教会在早期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基督教会自身变为拥有大量地产的教区、寺院地主集团。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就拥有许多特权，财富像潮水般涌进教会，有帝王丰厚的土地与财物赠与，接受众多教徒的遗产，还有没收而获得一切异教的财产，教会不再只是一种精神力量，而是愈益成为一种壮大的世俗利益集团，奥古斯丁就曾抱怨当时许多人入教是为了可望获得世俗利益。公元5世纪以后，基督教又从已根除了异教的城市向尚有较多异教徒的乡村地区扩展，将原来罗马奴隶主贵族的庄园废墟，逐渐变为实行农奴庇护制的教会领主庄园，并通过所谓“田野福音宣传”运动，以“谁统治，谁决定信仰”的原则，强制农奴信奉正宗基督教。在法兰克王国，教会更因墨洛温王朝诸王的慷慨恩赐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在7世纪的高卢，许多教区往往拥有7000处或8000处庄园。这时的教会，不再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理想，也不再是卷入罗马帝国奴隶主政权斗争的政治力量，而已成为封建农奴制的支持者、推进者。另一方面，基督教通过普遍的传教活动，逐步、缓慢地整合四分五裂的日耳曼族和原罗马帝国的诸族，逐渐建立封建制的政治和经济，使西欧社会具有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同一性。

早期中世纪西欧“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起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惟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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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的主教因使徒彼得和保罗在罗马传教和殉道而高于其他主教，渐而成为教皇；在蛮族国家陷入混乱、无力运转国家行政机器的罗马和其他地区，基督教会承担了部分政治职责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阿里乌斯教派在罗马帝国遭贬斥后，向日耳曼地区成功地渗透，大部分日耳曼族起初都皈依了这个非正统的教派，法兰克族则是例外。基督教正统派（即罗马公教，中国译为天主教）成为墨洛温王朝的国教，以此为据点，广泛开展传教活动，6世纪已使西欧大陆的勃艮第、西哥特、伦巴第诸族皈依罗马教会，8世纪通过英格兰人博尼法斯的传教，使中欧德意志诸侯改宗罗马基督教；5世纪中叶帕特里克早已在爱尔兰传教，并设置教区体制，发展了有爱尔兰特色的基督教文明，后来随着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确立，英格兰成为西欧颇有活力的基督教社会。基督教的普遍传布对日耳曼族是一种文化启蒙和精神教化，促进了日耳曼各族和原罗马帝国诸族大融合，共同发展封建化的西欧中世纪文明。

公元8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兴起，标志西欧封建制度基本确立。墨洛温王朝的几代“懒王”孱弱无能，实权早已落入代表大地主贵族势力的“宫相”之手。丕平家族的查理·马特任宫相时，推行采邑改革，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军事贵族，并令其对王室承担严格义务，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得以在公元732年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其子矮子丕平任宫相时，强化了封君与封臣、领主与附庸的封建等级制度，并于751年获教皇支持，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末帝“笨人”希尔贤德里克三世，令其进修道院为僧。丕平就被推选为加洛林王朝的开国君主。他又应罗马教皇请求，出兵征服6世纪就盘踞北意、近又攻占中意的伦巴第王国，将拉文那总督区和潘培波利斯地区送给教皇，这就是著名的“丕平献土”，它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使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丕平的儿子查理是一位精明强悍的君主，一生南征北战，开拓疆土，历经五十余次战争，先后征服伦巴第王国、大西洋沿岸的不列颠人、巴伐利亚人、西斯拉夫人、萨克森人、匈奴人乃至北欧的丹麦人，使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几乎扩充了一倍：西至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南达北意，东至多瑙河，北临北欧，在西欧大陆绝大部分土地上建立了罗马帝国之后又一个幅员广阔、最为强盛的查理曼帝国。799年新教皇利奥三世被罗马贵族逮捕、囚禁，并挖眼割舌，他被法兰克王国的使臣救出，次年，查理进军罗马，护送利奥复位，利奥为报答查理，于圣诞节在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时，突然将一顶金冠戴在查理头上，称他为“罗马人的皇帝”，确认了查理曼帝国的神圣权威。查理大帝的秘书艾因哈德记述，查理大帝最初并不喜欢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他说过当初他如能“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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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教皇给世俗君主授冠，实际上种下了中世纪君权和神权（教皇权）之争的隐患。查理大帝在西欧普遍推行、强化封建采邑制度和封建庄园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对外缓和、交好同波斯、拜占庭、苏格兰的关系，使西欧大陆的经济得到较大复兴和发展。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将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工商业兴盛和深刻的政治变革都归功于查理大帝，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加洛林王朝和外部的拜占庭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极少经贸交往，内部所发展的还只是一种相当闭塞、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也没有稳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然而，查理曼帝国使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都归于封建化文明的统一进程，使此后的西欧大陆都在封建经济与政治的基本轨道上运进，这有划时代的意义。

历史学家常称道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查理曼帝国确实开启了程度有限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复苏。查理大帝本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蛮族人员，但他很重视文化建设，靠本人刻苦学习，能流利地说拉丁语和希腊语，并向来自不列颠的辅佐者、著名学者阿尔琴学得天文、算术、修辞术、辩论术知识，还很下功夫练习书写，但因开始已晚，不能写出漂亮的字来。他依靠阿尔琴，延揽欧洲各地的知识人士如诗人、史学家保罗和艾因哈德等人，开展承袭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工作。主要内容有：颁令促使教堂和修道院普遍开办学校，传承古典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基本文化知识，提高臣民的文化水平；推进各修道院搜集、抄写古典文本工作，使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在惨遭浩劫后有一定的保存。阿尔琴撰写了逻辑教科书《论辩证法》，校订了较正确的新版《圣经》，小书写体的标准《圣经》版本也是在那时产生的。然而，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和后来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是不能比拟的，它只是使几乎灭绝的希腊罗马文化初步得到重视和整理，使文盲遍地的西欧复苏了文教事业，并在少数修道院形成了学术中心。查理曼帝国时代还缺少创新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也没有广泛、深刻的知识进展。只有来自爱尔兰的学者爱留根纳所写的《论自然的区分》，已注重将理性纳入神学之中，黑格尔说中世纪的真正哲学是从他开始的。这一时期也整理出了一些民族英雄史诗，兴建了亚琛、兰斯等地的罗马式大教堂，这些也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突出成就。当然，在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存亡继绝、西欧几乎倒退至野蛮状态的时代，加洛林文化复兴使西欧文明重新获得一个良好的起点，逐步进向鼎盛期的文化繁荣，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查理大帝于814年去世后，因庞大帝国内民族众多，地方封建领主势力坐大，未形成稳固的中央王权，帝国迅即瓦解。他的三个儿子为争夺领土和附庸大打内战28年，最终于843年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虔诚者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罗退尔承袭“皇帝”名号，取得夹在前两者之间的中部王国，它们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公元9世纪至公元10世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以渔猎和海盗为生的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大举向南入侵和移民，阿拉伯的萨拉森人和匈牙利（马扎尔）人也大肆劫掠侵扰，整个西欧再次遭受蛮族的劫难，受到很大的破坏。然而，西欧毕竟已基本确立封建制度，拥有抵御、同化异族的实力，抵御蛮族的入侵起到强化封建王权的作用，封建制度依然得到巩固、发展，并且将北欧蛮族逐步融合、同化，纳入西欧封建化文明的历史进程。丹麦人入侵、摧毁英伦诸小王国，促使阿尔弗烈德大帝在反侵略斗争中统一了英格兰地区；法兰西地区因诺曼人入侵造成封建诸侯割据状态，但卡佩王朝兴起，促成军事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后来通向中央集权政治；德意志地区分裂为五个公国，而最强盛的萨克森公国的奥托大帝战胜匈牙利人后，又吞并意大利的中部王国，使德、意的封建城市经济开始兴盛。显然，第二次蛮族入侵虽也使中世纪西欧文明又遭受挫折，但已不同于前次5世纪时日耳曼蛮族入侵，结果是北欧蛮族较快地被封建的西欧诸国所同化，使西欧文明扩大到更广阔的北欧疆界，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走向鼎盛和之后的文明进程，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鼎盛期的中世纪西欧社会

从公元11世纪至公元14世纪约300年间，西欧不再遭受蛮族侵犯，各国之间虽有局部战争，但大体保持了相对稳定与发展的局面。封建经济臻于巩固、成熟，生产力迅速发展。城市兴起，工商业繁盛；封建王权得到加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市民阶级出现，孕生了近代国家制度的萌芽；学术文化也有较大的创新和高涨，在对基督教精神文化革新中，重新发扬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主义探索精神。中世纪鼎盛期的西欧和早期西欧相比，确实经历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在这一时期，西欧才发展出典型、成熟、完整的中世纪文明。西欧的疆域大体上不再有外部文明势力侵占而呈犬牙交错状态，中世纪文明已覆盖几乎整个西欧的版图（除了巴尔干的希腊一角在拜占庭文明的势力范围），并且在同东方文明的密切交往和对外扩张中，使西欧文明对外伸展，发生辐射性的影响。

经济复苏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向前进展，首先表现在农村地区，农业因采用先进的耕作制度和生产工具，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普遍实行了三圃轮种制，就是把土地分为三块，一块春耕，一块秋播，一块休耕恢复地力，并施用农家肥和泥灰石提高土壤肥力，精耕细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产量。重型带轮铧犁、马、牛、水磨与风磨的普遍采用和推广，大为提高生产效率。基督教修道院在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开荒上起了积极作用。西欧的人口到公元8世纪曾一直锐减，这一时期大幅度增加，尤其在伦巴第、摩塞尔河流域和佛兰德尔地区，更显出了人口高密度，据统计，德意志的摩塞尔河流域公元800年仅有2万人，公元1237年则已达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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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增长促成大量劳动力转移，去开垦众多的新农田，高卢和法兰克的移民开发了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荒地，西斯拉夫移民开垦了黑森林和图林根地区；原来覆盖北欧的广大原始森林，也被辟出块块农田，沼泽被排干，还筑修堤坝，向海洋要土地，直至9世纪还属蛮荒的北欧地区面貌大变，农业经济得到繁荣。适应这种拓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封建领主为了转移农奴去耕作新土地以增加财富，只得解除对他们的人身羁束，将劳役义务改为实物地租，后又以征收货币地租为主，至1300年西欧数百万农奴变为有自由人身份的佃农，封建农奴制解体，演变为封建佃农制，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成农业生产的更快发展。

随着经济复兴，手工业从庄园制农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工商业得到发展，城市普遍兴起是西欧鼎盛期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征。当时西欧城市的兴建有两类：一类是原有罗马帝国末期凋败的城市得到复兴、改建，如巴黎、马赛、伦敦、罗马、米兰等；另一类更多的是原为领主的城堡，因工商贸易发展逐步演变为新兴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布鲁日、根特、阿拉斯等，威尼斯这时已成为和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地区通商并垄断地中海贸易的重要城市，北方佛兰德尔新建许多城市，成为北欧毛纺工业中心。西欧城市数量在1100年至1300年间增加了10倍。城市的兴起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大变革，对西欧中世纪文明演进有巨大、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促成了工商贸易的繁盛发展，西欧不再停滞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自然经济，开放的城市逐渐成为西欧经济的重心所在。第二，城市非常需要劳动力，以各种方式和封建领主争夺农民，甚至供给农奴赎金来吸引他们流入城市，而农奴或佃农因谚语所说“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乐于改变生活方式，这就进一步造成封建农奴制和庄园制的瓦解，至1300年西欧的旧庄园制已变为有名无实、苟延残喘的空虚骨架。第三，城市涌现了新兴市民阶级，他们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为一体的条件下，他们以赎买或武力方式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建立了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城市共和国或自治市，成立由工商寡头、新贵族控制的独立政府，制定自己的宪章和行政管理制度，甚至将宪章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墙壁上，以标志神圣的自治权。市民阶级突破封建等级制度，在建立立宪代议制的政治制度方面已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的佛罗伦萨就历经政制变迁，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就有详致记述。封建君主为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和反对封建割据，也支持城市市民势力，往往和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所以城市兴起对从封建割据向中央集权君主制过渡，也起有重要作用。第四，城市成为学术文化的重心所在，一变早期中世纪西欧文化闭塞、滞涩的局面，发展出有新社会内涵、和东方文明有所沟通的新文化来。

行会制是西欧中世纪城市所新生的重要经济制度，对于排除封建领主垄断特权，对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行会控制资本、管理劳动并支配生产与分配，有的行会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它对内防止成员之间的竞争，对外追求本行业的垄断地位，并抵御封建领主的干预、破坏。这种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和同业公会两种形式。只有作坊主（匠师）或其他握有资本的业主才能作为行东参加行会，学徒和帮工只有长期苦练、待技术熟练并有资金积累后，才能成为匠师，获准开作坊并参加行会。佛罗伦萨的大行会就有公证、进口布商、银行家、呢绒商、医生与药剂师、丝商、皮货商等7个，还有十余个小行会。行会是支配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主要经济组织与制度，它在中世纪盛期起有凝集市民力量、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内部结成的行东和学徒、帮工的关系本质上仍是封建性的，在市场中又有很强的垄断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到中世纪晚期，行会内部贫富分化，学徒、帮工不堪压迫，往往组织“兄弟会”、“伙伴社”等展开斗争，甚至罢工或起义；它墨守陈规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更成为社会生产发展和资本主义进展的障碍。

国内外贸易的繁盛是西欧中世纪文明臻于鼎盛的重要动因。随着分工扩大、为交换生产的产品增多，西欧的市场贸易勃兴。当时在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英国、西班牙以及北欧的许多市镇，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每年定期举办的大型市集，届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商人云集，在市场法规保障下进行安全的正常贸易，促进了西欧经济繁荣。最古老的巴黎的圣得尼斯市集在630年就建立，至12世纪已成为北法商人的会合地；地处塞纳河流域肥沃平原的香槟市集最为著名、声誉远播，从11世纪起香槟伯爵制定完善精细的管理制度，这个市集成为沟通南、北欧的国际市场。在西欧形成了两大贸易区：一是地中海贸易区，意大利和南法的商人起主要作用；二是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德意志北部70个至80个城市结成的汉萨同盟起主导作用。这个壮大的同盟甚至结集武装力量，在德意志地区长期陷于封建割据局面中，也起有一定的团结政治势力的作用。当时西欧商人远赴拜占庭帝国、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交往也已兴起，甚至经丝绸之路远达中国，从西欧销往东方呢绒、金属、建材、树脂等，从东方运回丝绸、香料、棉布、地毯、药材及金银首饰等各种奢侈品，这使西欧黄金大量外流，当时东方来的丝绸就价抵同等分量的黄金。直到一名修士偷偷从东方带回蚕蛹，西欧人才栽种桑树，产生丝织业。在连接东西方贸易中，拜占庭是“金桥”，意大利的威尼斯是中心枢纽，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并在元朝为官，他归国后写的《游记》，报道了胜于西欧的中华文明繁盛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知道远东还别有一种文明胜地。随着商业贸易兴盛，信贷业和银行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大量资金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北意的伦巴第人最早开拓这种专门行业，对后世深有影响的金融手段和制度也建立起来，汇票就最早产生于当时的意大利。长期操纵佛罗伦萨政治的梅第奇家族就是银行世家。商业贸易的壮大，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程有很大影响。它使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形成了反对障碍工商贸易的封建割据、建立君主集权制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它沟通了东西方文明，打破了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的封闭状态，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先进文明成果得以进入西欧，对西欧文化革新有重大影响。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集经济权与政治权、私权与公权为一体，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向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过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和中国早就有君主集权的封建王朝、保持民族国家的统一，有所不同。封建割据和君主集权、王权和教皇权之间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教皇为维护其至上的神权，往往反对君主集权而和封建割据势力结盟。于是，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状况。

第一种类型是消灭封建割据，基本上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较早实现这种政治统一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

公元9世纪威塞克斯王阿尔弗烈德曾结成英格兰统一体，粉碎丹麦人入侵，使在英的丹麦人融合为英格兰移民。10世纪末丹麦王卡纽特再次入侵，将英格兰纳入他的帝国的版图，他死后帝国即告瓦解。1066年法兰西的诺曼底“征服者”威廉以他是英王亲属为由，在教皇支持下进军英格兰，在伦敦加冕称王。他镇压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反抗，大规模没收大贵族和公社的土地，归王室所有或分赐王亲国戚、功臣宿将。为此，1086年他对全国土地、人口和赋役进行大规模调查，制成的《土地赋役调查簿》被称为对贵族的“末日审判书”。他封赐最大的封建主180人（包括12个大教会的主教）的土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并建立起了强大的王权。其子亨利一世在12世纪前叶统治时，进而强化中央统治机构，设中央枢密院和王室法庭，王室法官巡回地方，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开始金雀花王朝统治，又夷平三百多处封建堡垒，解散大贵族的家兵，并实行司法改革，建立陪审团制度，以“誓证法”（宣誓作证）取代日耳曼遗俗的“神判法”。至13世纪英国工商业和城市已迅速兴起，城市已达166座，比12世纪增加一倍多，城市人口已有100万左右，经营工商贸易的市民阶级和骑士阶层壮大起来，采取联合政治行动。“无地王”约翰残暴无能，任意没收封臣土地，增加城市捐税，在1215年市民、骑士和一些大封建主联盟举行暴动，迫使国王签署“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任意没收封建主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不得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权，首次确认法律高于国君，这份宪章后来成为近代英国宪法的基础。“自由大宪章”虽然也有封建贵族反国王侵夺其利益的含义，更主要的是市民和骑士首次显示政治力量、为捍卫自由权益进行斗争的成果。至1264年，市民和骑士势力的代表孟福尔伯爵在内战中打败在教皇支持下违背“自由大宪章”的亨利三世和保守派贵族，并于次年首次召开有市民、骑士代表参加的议会。1274年爱德华一世即位后，合并了威尔士，基本确立议会制度，分设贵族院和主要代表市民、骑士的平民院，这上、下两院，奠定了英国议会“两院制”的基础。至14、15世纪，英国在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在法兰西的领地，30年的红白玫瑰战争又使贵族集团势力两败俱伤，1485年亨利七世开创都铎王朝，从此结束内战，建立起稳固的君主集权统治，英吉利的民族国家最终形成。

法国因为除了原有的高卢罗马人为主体外，还有法兰克人、克勒特人、巴斯克人等众多民族成分，加洛林王朝趋于衰微后不再有统一的力量，10世纪末建立卡佩王朝（987—1328年）时，法国实际上处于分裂为许多公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封建诸侯之间战争连绵不断，以致1027年罗马教会提出“上帝休战”的号召，要求在星期五至星期日以及宗教、世俗节日不动干戈，但是并未能禁绝私战。封建割据和内战障碍了城市工商业发展和市场统一、贸易自由，在12、13世纪国王和城市结盟展开反封建割据的斗争。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1137年），胖子路易首先出兵制服一些不驯服的臣属，并开创设置王权行政管理的“御前会议”。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180—1223年）是加强王权的关键阶段，腓力征服了阿图瓦、香槟伯爵国后院属地，又在对英作战中夺取诺曼底等地，王室领地扩大3倍，他获得“奥古斯都”尊号。他又加强“御前会议”制度，吸收精通罗马法的学者帮助强化中央政权机构，并掌握地方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大权，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腓力四世在位时期（1285—1314年）法国王权扩张达到议会君主制阶段。君主集权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并控制了国家教会，征收教会的财产捐税，战胜了教皇的对抗，甚至将教皇逮捕、监禁，使教廷沦为历时七十余年的“阿维农之囚”。也正是在谋求全国各阶层势力共商对抗教皇之策中，腓力四世于1302年首次召开有高级僧侣、贵族和市民3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虽然它还只是协商性质的会议，其职能是商讨征税和司法、行政改革事宜，但它标志市民势力已登上政治舞台。在14世纪至15世纪为争夺佛兰德尔这毛纺业要地而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基本上收复了英国在法兰西的领地，法国已克服封建割据状态，完成统一大业，各民族也渐而融合成为单一的法兰西民族。

第二种类型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陷入封建割据状态，但民族地区的城市工商业也得到较大进展，形成统一民族国家也将是大势所趋，只是进展滞缓。属于这种类型最突出的是德意志和意大利。

早在查理曼帝国分裂时，日耳曼人路易领有的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成为现代德国的核心。德意志地区原本不属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封建制的形成不是罗马和日耳曼两种因素的结合，而是在日耳曼人原始公社制瓦解的基础上过渡到封建社会，因此封建关系产生较晚、进展较慢。从10世纪初萨克森王朝起到15世纪初的五百多年间，德意志征服西斯拉夫人，向东扩张，领土增加一倍，在新土地上建立许多小国，它们后来最终归并为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国家。德意志曾两次出现王权强大的格局，但因为同教皇权冲突和热衷于对外征服，不去抑制内部诸侯势力坐大，所以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一次是10世纪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于951年、962年两次征服北意大利，并强迫他扶持的教皇约翰十二世为他加冕，称为“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他雄心勃勃要重建查理曼帝国，并控制神职册封权，干预教皇废立和选举。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法兰尼亚王朝的亨利四世和教皇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教皇唆使下内部诸侯扩张势力，使王权削弱，诸侯确定“弱者为王”的原则，建立霍亨斯陶芬王朝，康德拉三世只顾参加教皇策动的十字军东征，德、意内部陷入封建家族斗争的混乱。第二次是12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即“巴巴罗萨”，红胡子）在位时，他重新夺取意大利，制服教皇，并于1155年6月强迫教皇为他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个历史上存在七百多年的“帝国”其实徒有虚名，如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意大利的城市反抗起义不断，腓特烈在位38年曾六次远征意大利，而教皇也联合城市势力对抗。腓特烈在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溺死于小亚。由于德王热衷于对外征服，陷入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又不敌和城市势力、诸侯结盟的教皇，13世纪中叶后中央王权明显衰落。在教皇唆使下，规定皇帝必须由7个诸侯选举产生，诸侯拥有完全自主的特权，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这种政治不统一的情况下，民族工商业仍在发展，主要依靠南、北方的一些城市同盟来保障，最大的有汉萨同盟、莱茵同盟和土瓦本同盟，由此也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在奥托一世和腓特烈大帝时代，德意志的学术文化也比较繁荣。

意大利则因长期被征服和教皇盘踞而处于分裂状态。北意屡次被德意志侵占，教皇直接控制中意，南意及西西里曾被拜占庭征服，11世纪诺曼底人侵入，建立西西里诺曼底王国，在这片富庶的国土上曾产生了融合罗马、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繁盛文化，成为闭塞的西欧和东方文明最早沟通的渠道。意大利直至19世纪中叶才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国家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在发展工商贸易中兴起，利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取得自主权，削弱封建贵族势力。威尼斯在5世纪中叶只是个渔村，9世纪脱离拜占庭成立独立的城市共和国，此后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发展成为包括克里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域许多岛屿的小帝国，在东西方文化沟通中据有重要地位。至15世纪末新航路发现后，商业重心转移至大西洋沿岸，它才衰落。毛纺业极为发达的佛罗伦萨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文化繁盛，后来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

西欧其他地区也在从分裂割据逐步走向民族统一。伊斯兰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11世纪时陷入内部争战，西欧基督徒骑士协助本地人收复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卡斯提尔、阿拉贡等基督教王国，其中1085年卡斯提尔攻克的穆斯林城市托莱多，之后成为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熔接点。至12、13世纪，十字军进攻西班牙穆斯林地区，对摩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偏安一隅的摩尔人小王国格拉纳达至15世纪末灭亡。中世纪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已组成卡斯提尔、阿拉贡及葡萄牙三大基督教王国，前两者不久合并成西班牙王国。西班牙在基督教文明方面深受罗马教会的主导性影响，它长期成为西欧天主教势力的顽固堡垒。由于工商经济较快发展，西班牙在中世纪后期迅速崛起，成为西欧的强国，最早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先锋，成为英国海上争霸的劲敌。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已被西欧文化同化，在中世纪盛期那里的城市工商业也有较大发展。尼德兰已是西北欧的工业重心地带，并且崛起了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伊普尔、安特卫普等群集的城市；至16世纪末，在摆脱西班牙统治的革命中建立联省共和国的荷兰，成为东方贸易霸主、欧洲金融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海运强国）。丹麦、挪威、瑞典的渔村、海港或城堡此时也都发展成为沿海商业城市或造船、铸造业中心，它们和英国有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受英国文化传统影响较多，后来也都各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中世纪鼎盛期西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促成学术文化繁荣的高峰，各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紧密起来，文化覆盖面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西欧全境。中世纪盛期西欧文化已有三个新特点：第一，突破修道院作为主要知识活动的狭隘范围，城市的大学纷纷建立，成为开阔、活跃的知识传播和研究的所在地，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等都是学术文化中心，而且形成较为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第二，学术文化反思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内容有较多的创新，如各民族传统文学的整理和创作，出现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哥特式建筑艺术大量涌现，在基督教哲学和神学内部也出现了阿伯拉尔的异端学说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变革。第三，改变了早期中世纪的封闭自守状态，西欧文明和东方的两大文明即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交往得到开通，中世纪盛期西欧文明是在密切和东方文明交流、汲取其优秀成果中得到较大发展的。通过拜占庭、西西里和西班牙三个主要渠道，两大东方文明所保存的大量希腊罗马古典文本此时已重新引进西欧，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传统已受重视研究，出现了学习罗马法并将它运用于现实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热潮。可以说，中世纪盛期西欧学术文化的高涨，已为文艺复兴做了准备。

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社会处于中世纪晚期，西欧中世纪文明走向衰落。封建生产关系趋于瓦解，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大发展，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迅速扩展和掠夺海外殖民地，市民或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壮大，在一些国家他们和君主专制集权政治既相互利用，又发生冲突。基督教统制的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动摇、没落。然而，西欧中世纪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变，不像罗马文明向中世纪文明转折那样，经历漫长的曲折和精神文化的断层乃至“倒退”，而是经由“文艺复兴”这个过渡性的阶段性文明。文艺复兴对西欧中世纪文化有激烈的否定、批判，但也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中世纪晚期西欧的社会与文化，本书在“文艺复兴文明”篇中另论。

三、西欧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

西欧中世纪文明本质上是有西欧特色的一种封建社会的阶段性文明。它从罗马文明艰难地转折而来，又有日耳曼诸民族共同参与创造；它由希腊罗马传统和日耳曼传统这两重因素逐步融合而生成，基督教在形成和发展这种文明中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希腊罗马传统、日耳曼传统和调融两者的基督教这三重结构性要素，体现在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之中。在基督教神光笼罩下，它看来没有希腊、罗马文明那样光灿夺目的文化成就，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而言，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社会根据是残酷的奴隶制相比较，它使大部分地区本来处于蛮荒状态的整个西欧，都跃入封建化的文明轨道，确实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且它的盛期与晚期已孕生了许多新的社会和文化要素，因而它又是通向西欧近代文明的重要历史环节。

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经济结构首要的是封建庄园制和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庄园制是融合罗马和日耳曼两种社会因素、破除奴隶制而形成的，是带有西欧特色的封建生产关系。它有双重起源：一方面，在罗马奴隶制衰落、严重障碍生产力的情况下，罗马奴隶主所占有的大农庄，因奴隶与隶农大量逃亡，不能再墨守原有的经济关系维系下去，罗马贵族和剥夺罗马贵族土地所有权的日耳曼贵族只得大量释放奴隶，解除对奴隶与隶农的人身占有权，使他们变为有相对宽松权益的农奴，至少能获有自己租种的份地和部分劳动成果，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这些农庄的奴隶主贵族也就变为封建庄园的领主。另一方面，日耳曼族原来实行的农村公社（马尔克）的土地制度，只有数量不多的家务奴隶，后来在土地私人占有加剧的情况下，经营方式逐渐向罗马式庄园制靠拢，奴隶和破产的大量自由人也都变为农奴，日耳曼贵族变为庄园领主。这两种有不同起源的庄园形式，后来逐渐融合为单一性的封建经济基本结构。基督教会在促成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庄园制、促成罗马式和日耳曼式庄园融合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庄园制本质上是封建农奴制。它取代奴隶制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西欧直到10世纪奴隶制才完全绝迹。由于西欧奴隶制曾得到充分、完善的发展，有悠久传统，从奴隶制脱胎出来的庄园农奴制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内的劳动者主要是农奴和维兰（villein），后者是自由农迫于生计和安全需要，将拥有的小片土地委交给庄园领主以求保护，实际上是处境稍好的农奴。领主将小块土地分给农奴租种，自己保留约占1/3或1/4的大片沃土，要农奴无偿服劳役优先耕种，劳役地租是领主剥取农奴剩余价值的一种主要形式。此外，领主还要农奴服各种公私劳役，缴纳名目繁多的赋税，如农奴人头税、家庭税、教会什一税、专利税等等，一本中世纪拉丁文《词典》解释这些赋税的条目长达27页。农奴和奴隶相比，人身不再作为动产被他人直接占有，然而繁重的劳役和赋税是还不尽的债，农奴终身在“强迫劳动”中被牢牢地羁缚在庄园领主的土地上，如庄园出售，农奴也随土地而被出售，他们的后代也不能摆脱这种依附处境，所以农奴制也是个世袭制度。第二，庄园作为中世纪西欧建立封建制度的基本单元，是综合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宗教功能为一体的封闭性社会组织。庄园是独立城堡，领主对农奴行使政治统治权、司法审判权、征税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控制灵魂的教堂。领主实际上牢牢地握有全面支配、管辖农奴人身的权力。庄园的这种公权和私权紧密结为一体的特点，不同于东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的私权和国家公共权力较早分离的状况，正因此，中世纪西欧封建领主的独立势力很强，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割据局面。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庄园大小不等，少则十多家农户，大则有50家至60家农户，拥有土地大都在几百、上千英亩。大领主可拥有成千上万个庄园。除了世俗领主的庄园外，基督教会和修道院的庄园也占有很大比例，在查理曼帝国时代教会和修道院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到10世纪它们已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已控制了西欧经济的命脉。汤普逊记载：当时萨克逊的干得斯亥谟女修道院开创时就获得11000处庄园的捐赠，巴伐利亚的德哲尼西修道院领有11860处庄园，佛尔达修道院领有15000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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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会不仅以自身成为领主的方式促进封建庄园制的形成，而且以上帝意志的名义论证“人类之中一些人必须是领主，而另一些人必须是农奴”，以求稳固这种封建经济制度。基督教握有雄厚的庄园实力，所以它在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和政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庄园经济是封闭的领地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在中世纪早期，农奴通常使用简单的铁制农具，如简陋的耕犁、锄、铲、鹤嘴锄、镰刀、连枷、大锤、手斧等，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不高。庄园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种植大麦、小麦、元麦等谷物以及亚麻和普通蔬菜、水果，饲养家禽和家畜。庄园建有铁工房、榨油房、磨粉或酿酒的作坊、烤面包房等主要为领主服务的小手工作坊。庄园产品只供领主享受和维系农奴最低的生活需要，很少有和外部的市场贸易，为交换生产的商品经济没有发展。庄园往往修筑成设防的城堡，11世纪前城堡都是木材筑成的，后来才有石头城堡，为的是防止外来劫掠和内部农奴暴动。城堡内的生活并非像一些骑士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豪奢而浪漫，住房是简陋单调又沉闷，就是查理大帝的庄园除丰富的粮食和牲口外，家具、房屋设施也是贫乏、简陋的；贵族只住阴暗、潮湿的房间，铺蒲席或稻草，吃并不可口的鱼肉、蔬菜，水果只有苹果和梨，穿粗织的羊毛制品和亚麻布，挂毯与地毯、咖啡与茶、棉织品与丝织品、香料与糖都是十字军东征后才从东方输入的。农户往往人畜共居，谈不上卫生条件。又常遭受瘟疫、战乱和饥荒，中世纪西欧人的平常寿命只有42岁。如一位编年史家说：“上帝禁止农民耽溺于懒惰并浪费时间……他的正当命运是天天做工。”农民从早到晚从事强制性的艰苦劳动，甚至赤身露体在田野耕作，住茅草泥屋，往往受领主虐待，生活尤为困苦。从9世纪至11世纪，在萨克森、诺曼底、法里西安、布勒通等地就爆发过农民暴动。然而，总体来说，这种庄园经济适合早期中世纪西欧生产力低下的水平和复苏经济的要求，使领有份地的农奴毕竟获得胜过奴隶的处境，并且在领主庇护下能过相对安定的生活，可以说，它为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和西欧中世纪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庄园制并不是西欧中世纪文明惟一的经济结构特征，庄园制自身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前一节所述，随着生产力发展，为交换的产品增多，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分化出来，城市工商业兴起，市场贸易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庄园制的自然经济。庄园领主为适应新的经济情势要求，不得不解除对农奴的人身羁缚，大量农奴解脱出来变为有较多人身自由的佃农。从11世纪起西欧的庄园制就逐步瓦解，至13世纪已基本解体。当时西欧的城市工商业虽已潜生着通向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但本质上还属于封建生产关系性质的简单商品经济。所以应当说，封建佃农制和日益发展的城市工商业、城乡简单商品生产的经济制度，是鼎盛期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征。到中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佃农制、行会制等全部封建生产关系才成为生产力的严重障碍，逐步走向解体。

西欧中世纪文明的政治结构特征是采邑制、封臣制和封建等级制。这种政治结构也有双重起源：一是古罗马的庇护制，即罗马公民因战乱或不幸寻求大贵族的庇护，成为其保护下的平民附庸，在罗马帝国后期这种庇护关系尤为普遍。二是日耳曼的“亲兵制”传统，即亲兵对首领绝对忠诚和依附。而在中世纪的西欧，这种封建政治关系的建立，又是和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紧密结为一体的。西欧封建政治制度是以赏赐和持有采邑为基础的一种封主和封臣的等级制度。采邑主要是庄园的封地，也包括征收地区通行税、铸造钱币等公共权力的行使；赏赐采邑者都叫做封主，接受与占有采邑者都叫封臣。5世纪法兰克墨洛温王朝建立后，国王成为最大的地主，就把部分土地无条件地赏赐给他的侍从、亲兵，开启了采邑制。查理·马特任宫相时于715年实行采邑制改革，实为土地与政治关系变革，规定获赐采邑的军事贵族必须有条件地对国王承担一定的义务，违背义务得以收回采邑，并且采邑不能世袭。到加洛林王朝时这种采邑和封臣的封建等级制严格地确立起来。国王作为最高的封君将采邑赐予大贵族封臣，这些封臣又可作为次级封主再分割采邑封给自己的附庸封臣，逐次而行，就形成大贵族公爵、伯爵、侯爵和小贵族子爵、男爵的等级秩序。各国等级情况不一，法国后来较为松懈，低级和高级贵族的分封甚至交错混乱。德意志的封建等级严格细致，分为：国王，教会公侯，大公、侯和享有王权的伯爵，保有教会封邑的世俗公、侯、伯，作为王公附庸的伯爵和男爵、自由骑士、半自由骑士。基督教会的大主教、主教也作为封臣和封主拥有大量封赐的采邑，内部形成教阶制，成为这种封建等级制的构成部分。

封臣在自己的采邑握有独立的政治特权，经济、政治统治权和军事、司法权集于一身。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的领地实际上并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管辖，君主权力反而很有限，往往不超出王室领地范围。封臣对国王要订立誓言式的、明确权利与义务的“契约”，表示效忠国王并承担军事防卫或征战等义务，否则得收回采邑。其实他们握有领地的主权，势力坐大，并不都能兑现诺言，而且9世纪后采邑实际上都成为世袭的了。西方有些学者将这种封臣和国王的“契约”说成是中世纪西欧已强调法治高于人治，是近代意义的契约关系或政治契约论的建制，或者附会成继承了罗马法中的市场经济性质的“契约”关系，是土地租借的契约。这些见解都是不确切的。这种“契约”本质上是封建等级制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国王和封臣在其领地范围内实行人治，有生杀予夺大权；当时也不可能有近代资产阶级才提出的政府契约论思想；而罗马法中的“契约”是限于简单商品生产中的经济关系的法权表现，而且在13世纪之前的西欧，罗马法尚未复兴，对封建统治阶级几乎不起影响。此外，11世纪起，西欧封建贵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产生了作为大贵族附庸的骑士阶层。他们获有封地，能配备坐骑、武装，履行源自日耳曼与基督教传统并受阿拉伯撒拉逊人习俗影响的封建道德准则，如勇敢、忠诚、慷慨、诚实、仁慈、文雅以及对妇女的崇高爱情等。相应地出现了中世纪独特的骑士文学。至中世纪盛期，骑士阶层也有所变化，也介入工商、金融活动，在英国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至文艺复兴时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刻画的堂·吉诃德、骑士制度和骑士文学，已成为过时的陈迹，固守它们就成为笑柄了。

由于采邑制和封臣制本质上是一种封建社会权力层层分切的制度，大封臣拥权自重，王权削弱，因而长期形成诸侯割据、私战不已的局面。基督教会也自成封建等级的教阶制，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据有突出的地位，握有支配、号令整个西欧的经济与政治特权。所以，到11世纪至14世纪西欧中世纪盛期，随着庄园制瓦解，城市工商业发展，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增强，这种政治权力结构势必要变革与更新。因此，这一时期中央君主集权和封建诸侯割据的斗争、君主权和教皇权的斗争持续不断，分外尖锐复杂，成为西欧政治生活的焦点内容。在这种斗争中，教皇往往和封建诸侯势力结盟，阻止君主集权的实现，以维护自己的特殊政治权益，这种意图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得逞，而在英、法等国家以失败告终。

西欧中世纪的精神文化不是漆黑一团、始终倒退停滞，而是呈现为自有时代特色的演进过程。早期中世纪西欧曾经历了两次蛮族入侵和战乱对文化的摧残，文化的复苏比较缓慢；进入中世纪盛期以后，精神文明之花已栽遍整个西欧，学术文化迅速繁荣，内容上也有较大演变与更新。总体看，西欧中世纪文明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出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日耳曼文化传统和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融合。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建立表现为原罗马帝国境内诸民族和日耳曼诸民族（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族）的逐渐融合的过程，在精神文化上也必然表现出两重文化传统融合的特征。日耳曼诸族的文化传统虽然本来较为原始，但他们的习惯法、民族精神品格乃至神话与英雄传说，深刻影响了中世纪西欧的法典文化、宗教精神与文史创作。而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虽因蛮族入侵遭到极大摧残，但罗马帝国后期已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却在有限范围保存了这种文化传统，它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较大发展。基督教本来是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中世纪的西欧，它成为连接希腊罗马文明和中世纪文明的主要精神纽带，在促成日耳曼文化传统和希腊罗马文化传统逐步融合、整理与保存残存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方面，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而到中世纪盛期，已出现了大幅度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包括其中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迹象。所以，西欧中世纪文明并不是西欧古典文明的彻底中断，而是经历了严重曲折后，通过两大文化传统融合，在新的社会形态与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新的全西欧的文化共同体。

第二，基督教的精神主宰地位。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拥有极大的经济、政治特权，建立教阶等级制度，严密的教会组织遍布西欧各国，它是有巨大统治力量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它又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神光笼罩着整个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王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神授的政治思想，取代罗马法的教会法，救赎原罪的神学，禁欲主义的道德，为西欧确立封建的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秩序，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基督教神学据有至高无上的思想主宰地位，支配着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史学等各种精神文化形式；它作为普遍惟一的精神信仰，又牢牢地控制着西欧人的心灵，起着精神枷锁的作用。然而，基督教在中世纪西欧也并不是固滞不变的铁板一块，总是使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处于长期窒息之中；它自身也因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在变动之中，中世纪西欧学术文化的新因素、新进展，大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的庞大外壳之内，表现为基督教文化自身的变革与突破，这在西欧中世纪盛期理性的觉醒所引起的基督教文化内部的变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三，西欧文化的同一性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中世纪西欧文化都由日耳曼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传统融合而成，而罗马的正宗基督教又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整个西欧首次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各国、各地区的文化呈现出某些本质的同一性，如罗马公教（天主教）精神，相似的法典文化和伦理道德精神，等等，这种文化同一性明显不同于往昔罗马文明包含着小亚、东方的众多文化因素，也不同于以兼容小亚、东方文化的东正教精神为基本特征的拜占庭文化，以及在拜占庭文化影响下的斯拉夫文化。中世纪西欧在地缘政治上虽然各国分立、甚至诸侯割据，但它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每有精神文化的新变动、新因素，往往较快地传播至整个西欧，成为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从修道会的变革、经院哲学的演变和文学艺术思潮的流变中都可明显看出。另一方面，由于西欧各族包括日耳曼诸支族的文化有差异，各民族融合成分不同，历史经历不同，西欧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或早或晚不平衡，中世纪西欧文化共同体内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早已显示出来。他们的文字与语言虽然都属于拉丁语系，但很不一样。英国的文化传统交织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底人的文化因素；从法兰克帝国分裂出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也各自发展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诸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起步较晚，和英格兰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也深受中欧文化的影响；西班牙和葡萄牙原是罗马帝国的领地，后经日耳曼蛮族王国、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统治，后又基督教化，其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也就很为复杂。这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各国的各种精神文化形式之中，甚至普遍盛极一时的哥特式建筑艺术，在各民族地区的风格也不相同。中世纪西欧已经形成的这种文化同一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以后西欧文明的演进是深有影响的。

第四，东、西方文明的会通。西欧中世纪文明是在和东方拜占庭文明与伊斯兰阿拉伯（撒拉逊）文明既冲撞又融通中发展的。拜占庭文化本来渊源于希腊罗马文明，而东罗马帝国分立后，拜占庭的基督教和罗马正统公教的歧异不断加深，屡有冲突，至9世纪已正式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拜占庭帝国以东正教为思想主轴，综合小亚、希腊、斯拉夫的文化因素，发展出自有特色的封建化文明，在11世纪之前处于稳定繁荣的局面。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则崛起于7世纪，迅速扼据从近东、北非、西西里到西班牙的广阔地域，伸入西欧西南边缘部位，伊斯兰教文化广采博纳，对各种异己文化包括希腊传统文化，有较大的包纳性、兼容性，创造了繁盛卓越的学术文化。早期西欧中世纪文化处在这两大东方文明的包围中，比较闭塞、发展缓慢，在当时世界文明格局中，处于滞后地位，远不如两大东方文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更不如当时领先的中华文明。然而，西欧中世纪学术文化的复苏与高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通了和拜占庭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交流。正是后两大文明的先进成就使西欧人从闭塞、蒙中惊醒，张开了文化视野，正是它们所保存的大量希腊罗马文化典籍重新传入西欧，像文化触媒那样催开了中世纪盛期西欧的学术文化之花。拜占庭和伊斯兰阿拉伯的优秀文化成果对西欧学术文化的进展也深有影响，甚至中国的造纸术也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欧，使西欧的文化传播起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西欧中世纪文明和西欧古典文明一样，它们的形成与发展，都不能离开东方文明的贡献。

第五，从神学统治到孕育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早期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神学主宰各种精神文化，哲学成为神学的侍婢，其他各种文化也很难摆脱神光的笼罩。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长期受压制、扼杀，人完全屈服于神，很难有人的自我意识觉醒。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发展，突出的科学成就是西欧境内的阿拉伯学者所创造的，实际上是属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科学成果。西欧进入中世纪盛期后，由于城市工商业和学术文化繁荣，并且已较大程度上接续了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在经院哲学内部和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中，已经孕生着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这种突破神学专制的新文化要素不断积累，正是西欧文艺复兴的前奏。

四、基督教会

西欧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从罗马帝国末期只在地中海地区流传的国教，跃变成为在整个西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它超越国界，对中世纪西欧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都起有支配性作用。基督教的这种历史作用是通过它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基督教会的势力急剧扩张、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而实现的。对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天主教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它在黑暗混乱的中世纪西欧存亡继绝，担当起挽救文明、重建文明的历史重任，是“新文明的养育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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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会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暴力统治的补充，它推行愚民政策，实际上毁灭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精华。其实，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也有演变过程，它的历史作用较为复杂，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通过传播基督教文明、实行自身机制变革，渗透入西欧各国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在促成封建制度确立、延续西欧古典文明和保存希腊罗马文化中和其教义相通的部分，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实行神权统治和精神专制，排斥、镇压一切异端，阻挡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形成，甚至挑起文明冲突，去征服、奴役外部民族，它自身又日益趋于腐败，在尖锐、激烈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势力削弱，沦为一种顽固保守的封建势力。


（一）西欧的基督教化


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会已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取得许多政治特权，并且在和希腊哲学与文化的冲撞中取得胜利，有所取舍地将希腊思想文化容纳成为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构成部分，使基督教具有深实的理论基础。三位拉丁教父融会希腊罗马文化的神学思想，使之成为进入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理论支柱。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340—397年）曾是使奥古斯都从信仰摩尼教转变为皈依基督教的导师，他还以开除教籍迫使屠杀塞洛尼卡人的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一世认罪求恕，宣称皇帝只是教会的一员，首倡教权高于世俗王权。圣哲罗姆（约340—420年）曾任教皇秘书，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建立修道院，抄录、保存希腊罗马文献，翻译了官方认可的《圣经》拉丁文版本。奥古斯都则集教父神学大成，建立了柏拉图主义的庞大神学体系，它在13世纪前一直是基督教的主要理论基础。当时，基督教会的组织和教阶等级制度已普遍发展，形成遍布帝国广袤地域的教会网络结构，设有管辖相当行省的大主教，掌管基层教区的主教，主教下设执事、副执事、助手、读经者，各司其职。由于使徒彼得和保罗首创罗马主教的管辖权，彼得和保罗都在罗马殉道，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又高于其他地区的大主教，渐而成为教皇。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四分五裂，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学校关闭，罗马法废止，希腊罗马文化惨遭摧残，除少数教士外，几乎无人能读写拉丁文，两百多年间西欧文化大倒退，陷入蒙昧野蛮状态。基督教会作为惟一保存下来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实体，在社会混乱与文化真空中却扩大势力，发挥独特有效的社会功能。它承担了一些执掌公共权力的职能，如救济难民、移民垦荒、维修公共设施乃至提供军饷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平民的苦难。它更介入政治与军事，在和蛮族王国多方周旋中壮大了权力和实力。精明强干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利用在6世纪末伦巴底人侵入北意之机，摆脱东罗马皇帝的控制，取得罗马城的全面统治权，并将管辖范围扩大到中意、西西里、撒丁尼亚和科西嘉地区。他本人又是精明的大地主和理财家，采取种种财政金融措施，扩大教产；他改革教会，严格教规，整顿教会组织，推行对扩大基督教势力很有作用的修道院制度。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他“成功地创始了许多终于驯服了蛮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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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建树为罗马公教会和教皇制的确立，为基督教向全西欧的扩展，奠定了基础。罗马教会的战略目标是将基督教文明传播至整个西欧，确立西欧的基督教世界秩序，它和西欧确立封建制度的进程是紧密结合的。基督教的传播对蛮族起有一定的文化启蒙作用，促进了蛮族传统和罗马传统的融合，基督教自身成为统一两者的文化有机体。

西欧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向蛮族王国伸展、取得基督教文明的主导地位，是从三个方位展开的。

首先是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王国在蛮族中最为强大，其高卢居民本来就信奉正统的罗马基督教，公元496年国王克洛维皈依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将士受洗入教，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确认会上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性质，基督教自然成为国教。罗马教会与法兰克王国的结盟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西欧的基督教化，有深远影响。教会在向封建庄园制过渡中取得许多经济特权，成为封建政权的构成部分；法兰克统治者则在罗马教会的全力支持下，取得对其他蛮族王国战争的胜利，并强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改信正统基督教。

其次，通过战争和传教两手，在法兰克王国带动下，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的其他蛮族王国，如中欧的勃艮第、西班牙的西哥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北意的伦巴第，在6世纪都先后皈依了罗马教会。北非曾是阿里乌斯教派的据点，亚历山大里亚又是希腊教父哲学的发源地，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灭亡汪达尔王国后，北非教会仍以希腊化的教义精神和拉丁化的罗马教会相抗衡，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北非，北非纳入伊斯兰文明圈，退出基督教世界，这使罗马教会摆脱了与其教理相争的北非对手，得以成为西欧的精神霸主。

第三个方位是越海西进英伦三岛。早在公元432年罗马教会就任命出身南威尔士的帕特里克（389—461年）为传教主教，向还处于氏族社会状态的爱尔兰人传播福音，逐渐建立起一种有爱尔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之后又促使苏格兰人改奉基督教，并形成一种以严峻的修道院为主体的、和罗马教会隔绝的教会组织与制度。爱尔兰的修道院也是学术、教育的中心，早在欧洲大陆尚未摆脱蒙昧野蛮状态之时，6世纪至7世纪精熟希腊与拉丁文献的爱尔兰学者已发展了很有创造力的凯尔特式基督教文化。日耳曼族朱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后，形成7个小王国，苏格兰教士科伦已将爱尔兰式的教会组织形式传到英格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又于596年派修道院长奥古斯丁率40名修道士远征英格兰，次年他们成功地使最强大的肯特王国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并在降灵节令万余名臣民接受洗礼，“肯特城”即坎特伯雷从此成为英格兰的基督教中心，奥古斯都是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7世纪中叶政治重心转移到不列颠北部的诺森伯利亚，爱尔兰·凯尔特基督教南移，英格兰的基督教北渐，两种文化冲撞与交融，又造就了富有生气的诺森伯利亚文化复兴，如彩饰手抄本、方言史诗、建筑艺术都自具特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在当时的西欧文化中，堪称凤毛麟角之作。公元664年召开惠特比宗教会议，两种教会势力经过激烈争论，承认了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668年罗马教会任命博学的狄奥多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改组英格兰教会，使爱尔兰修道院制及学术传统和罗马教会逐渐融合，罗马教会的统治终于伸及遥远的英伦三岛。而英格兰的基督教很有民族特色、富有活力，后来也最早对罗马教会表现出独立性。

公元8世纪至10世纪，除了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还占据西班牙一角外，基督教的传播几乎遍及整个西欧，和封建政权更紧密结合，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矮子丕平建立加洛林王朝就是受罗马教皇的册封支持的，丕平“献土”则帮助建立中意的教皇国，它的地盘持续了1100多年（757—1870年）。查理大帝靠武力征服形成西欧庞大帝国，他颁令被征服地区凡不信奉基督教、拒绝受洗的一律处死；782年他镇压起义反抗帝国统治和基督教的萨克森人，屠杀了5000名人质示众，可见基督教的传播并不只是所谓“文明的教化”，也伴随着血腥的暴力。在查理曼帝国时代，基督教会已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在确立封建经济与政治制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会自身就是占有广大地产的大庄园领主，并取得独立司法审判的特权、知识教育的垄断权。8世纪教皇又在法兰克帝国支持下，派遣来自英格兰的诺森伯里亚布教团和博尼法斯深入“处女地”德意志和荷兰沿海地区布道，改变了当地日耳曼部族的宗教信仰，建立了组织严密、教规严格的德意志教会与修道院，732年教皇任命博尼法斯为德意志大主教。查理大帝在向西班牙穆斯林的征战中，打进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尔两个基督教王国的楔子。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蛮族大举南下入侵，最终也被基督教文化同化。10世纪德意志的萨克森王朝崛起，奥托一世向东扩张，在和拜占庭帝国争夺西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的皈依中取得胜利，由教士率领日耳曼移民去这些占领区建立政权与教权体制；他并且利用宫廷政治斗争，又使北日耳曼部落的诺曼人（北方人）包括丹麦、瑞典、挪威的国人，先后都改信基督教。至此，中欧、北欧也都基督教化了。以教皇为首的教会已将全西欧联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体系，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拥有和王权抗衡的实力。9世纪中叶教廷就已伪造了《艾西多尔文献》，说7世纪西班牙总主教艾西多尔已考证出后被称为“君士坦丁赠礼”的一个古代教会文献，捏造君士坦丁大帝已在宗教会议上将统治全教会和罗马帝国西部的大权授予罗马主教，借此表明罗马教皇有高于国王的至上权力。贯穿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王权和教皇权的斗争，由此已开启端倪。1439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洛伦德·瓦拉已考证清楚这个文献是伪造的。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会属皇帝控制，它所发展的东正教传统和罗马教会在教义、教规、教仪方面多有歧异。罗马教会提出“彼得优越论”，自认为有优越的领袖地位，不承认东方教会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威；拜占庭教会也不承认罗马的教皇权与教阶制，在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和罗马教会一直屡有冲突。基督教本来在同异教冲突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反偶像崇拜，但后来基督教推行愚民的迷信手段，东、西方教会都盛行圣像崇拜，制造圣像和圣徒遗物的种种奇迹。本来教会只崇拜上帝和耶稣，后来扩大到对圣徒的崇拜，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尤其达到狂热的程度。8世纪拜占庭帝国从利奥（717—740年在位）起几个皇帝掀起了大规模的废除圣像崇拜运动，在754年的宗教会议上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违背《圣经》与教义的教导，他们将圣像崇拜的维护者都开除出教，其中包括东正教经院神学的创始人大马士革的约翰，斩去了他的右手。当时东方教会几乎拥有帝国的一半土地，利奥等人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夺取教会与修道院的土地和财富，将它们分给新军事贵族，而他们在镇压、屠杀数十万要求获得土地的保罗派农民起义军上，又是和教会联手的。废除圣像崇拜的政治斗争几经反复，延续一百多年，最终以恢复圣像崇拜告终，至今东正教节就是纪念这一胜利的。在整个斗争中，罗马教会始终反对废除圣像崇拜，支持拜占庭的圣像崇拜派，9世纪后，罗马教会推行的圣像崇拜的迷信已盛行全西欧。罗马教会和拜占庭教会在对外传教扩张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争夺斯拉夫人中，德意志封建主与传教士占领摩拉维亚，将拜占庭传教士关入监狱、驱逐出境；拜占庭教会在保加利亚和基辅公国却取得成功。至1054年，东、西方两个教会为争夺南意的教会权力发生冲突，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各把对方革除教籍，判处“绝罚”，从此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正式决裂。中世纪西欧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也就长期处于对峙局面。


（二）修道院制度的衍变


罗马教会作为封建神权统治的巨大国际中心，通过两种建制对西欧中世纪文明起着主宰作用，一是教区，二是修道院。两者都拥有庞大地产，介入西欧政治，具有精神统治的功能。罗马教会的修道院其实并不是完全隐闭自修、与世隔绝的修身养性场所，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建制，在传播基督教、学术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异常活跃，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应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演变，也由于整顿基督教会自身腐败的需要，西欧中世纪的修道院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

修道院本来发源于东方埃及早期基督教的隐修生活。为了摆脱俗世的腐败堕落，通过极端的禁欲、苦修以求与上帝精神交流，埃及的“沙漠圣者”安东尼（约250—356年）最早赴荒漠隐修，成群的苦行潜修者围绕他周围汲取神圣灵感。在北非基督教一性论甚有影响，隐修生活延续盛行，隐修士不惜与蛇虫为伍，“柱头修士”圣西门·斯提米特住在十英尺的高柱顶端，与世隔绝达30年。约315年至320年间，埃及圣徒帕克米乌斯创建第一座修道院，将分散的个人隐修组织成团体修道。公元4世纪中叶后巴勒斯坦的圣巴西勒建立“巴西勒修道院制度”，对东方修道院制深有影响。苦行修道之风传到西方，由于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的倡导，修道院也普遍建立起来。早期修道院以单纯隐修为目的，缺乏明确的理念和严格的修道制度。

在西欧早期中世纪，本尼狄克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表明修道院已从极端的禁欲苦行的隐修，转变为规范有序、面向社会现实的开放性文化实体，它对基督教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并取得精神统治地位，起有重要作用。本尼狄克（480—547年）出身于罗马贵族之家，具有罗马人的实干和组织才能，他于公元529年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一座山上，建立了著名的蒙特卡西诺（卡西诺山）修道院，对修道院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制定了严格的《本尼狄克教规》。它的宗旨是将修道院办成“为上帝服务的学校”，规定修道士不敛个人私产，以纯洁、安贫和服从为天职，但不再以自我折磨为修道之法，而保证有较充分的饮食和睡眠；修道院除集体祈祷、虔诚诵读外，还从事耕种田地等各种劳动，抄录经典文籍，培育求知精神，并以传播福音为使命，面向世俗社会。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这个修道院成为西欧宗教生活的中心和样板。两个世纪内，它的制度在西欧普遍推广，并促成修道院大为兴盛发展，仅在法兰克新建修道院就达542所，修道院成为基督教会中和教区建制并列的基本机构。本尼狄克修道院制度在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中起有三方面重要历史作用。第一，修道院本身是拥有大地产的庄园领主，它吸收、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向日耳曼族传授罗马的耕作技术，建立、推广良好的农业经营管理制度，对西欧劫后恢复农业经济、确立封建庄园制度，起有积极作用。第二，作为传教的一支主力军，修士被派赴各蛮族王国布道，教化他们皈依罗马教会，8世纪起他们又带头去德意志森林地带，后又进入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及匈牙利，深入传播基督教。西欧的基督教化，相当得力于他们。第三，它发展成为古典·基督教·日耳曼文化综合体的精神中心与学术中心，对早期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修道院实为当时仅有的学校，形成“七艺”教学制度，培育了大量欧洲知识分子。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修士们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地手抄、整理了许多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文本，保存、延续了古典文化，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在加洛林文艺复兴中，本尼狄克修士也起着主要作用。本尼狄克修道院对西欧早期中世纪文明起有奠基性作用。

公元10世纪至公元11世纪，教会与修道院的财富日益膨胀，本尼狄克修道制度涣散松弛，修士与教士腐化堕落，圣职买卖、神职人员结婚纳妾与淫乱层出不穷，主教及其后嗣占据、分割教产，修道院缺乏宗教虔诚与道德精神，沦为藏垢纳污之地。而教皇权势趋于鼎盛，已开始和世俗王权争夺西欧的政治领导权。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克吕尼派的改革运动。公元910年，法兰西勃艮第阿奎丹公国的威廉公爵在克吕尼建立大修道院，改革修道体制，严格教规，要求修士不再从事农耕劳动，专心致志于严谨、圣洁的修道生活，以避免贪婪腐化风气的熏染。同时，它又以宗教与政治狂热介入世俗事务，维护教皇绝对权威，认为教会的腐败是由世俗王权侵蚀教会造成的，支持教皇限制、打击王权的举措。10世纪中叶克吕尼派修道院已从法兰西迅速扩展至意大利、英国、德意志、西班牙，自成直属罗马教皇的体制，成为教皇在与王权斗争中依靠的强大宗教与政治势力。克吕尼修会的权势与财势盛极一时，修建了西欧当时最富丽堂皇的教堂。克吕尼派极力反对教会世俗化，反对世俗封建主控制教会，鼓吹教皇权至高无上。有些意图加强统一王权的君主，因克吕尼派也反对封建领主的割据和控制教会，也曾支持它。1049年德意志皇帝亨利三世任命克吕尼派的一位神职人员为教皇利奥三世，他即位后对罗马教会的领导核心枢机主教团进行重大改组，委任克吕尼派亲信为其成员，包括后来在教皇权和王权之争中起重要作用的霍姆伯特、希尔德尔兰等人，撤掉罗马贵族派系人员，使教廷摆脱他们的控制。克吕尼派的纲领完全成为教廷的官方政策。亨利三世去世后，年仅4岁的亨利四世即位，克吕尼派又乘机使教廷摆脱了王权控制，并且拉开了以神职人员叙任权为焦点的教皇权与王权激烈斗争的帷幕。

至12世纪克吕尼派有1万名修士、314座修道院，修会会规渐而废弛，修士讲究精美服饰饮食，生活趋于奢侈腐化。于是又有西多修道院制的变革，西多派修士重新倡导效法本尼狄克修士垦荒造田活动，并从事工商实务，以求革除腐败风气，而在支持教皇权威、协助组织十字军东征方面，和克吕尼修会仍属一致。西多修道院至13世纪时已拥有6万名修士、700多座修道院，声势也很强大。随着中世纪盛期城市工商业发展，克吕尼派和西多派的修道院经济不再限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而且扩展到经营工业和商业，甚至打入国际贸易，垄断谷物、葡萄酒的贸易，并仿效世俗贵族将修道院建成强固豪奢的城堡群。修道院的财富滚滚而来，这和安贫乐道的教规显然矛盾，克吕尼派和西多派的修道院走向腐败、没落是必然的。

13世纪西欧城市兴起，一些平民结成多种基督教异端派别，尖锐抨击罗马教会的专制腐败，对教权提出挑战，形成对教会统治的严重威胁。如1170年里昂富商彼得·韦尔多将个人财产分给贫苦平民，结成韦尔多派，谴责正统教会腐化堕落、滥用特权，倡导恢复早期基督教精神，并且独立于教会之外自行布道，他们被判为异端而遭迫害。著名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学生阿诺德（约1100—1155年）建立教派，猛烈攻击教会腐化和神甫、修士的恶行，并在罗马鼓动群众摆脱教皇统治，痛打红衣主教，后被德皇腓特烈一世处以绞刑，焚尸投入第伯河。声势最大的是法国南部图鲁兹地区的阿尔比派（也称洁行派），它吸收巴尔干地区保罗派和东方摩尼派思想，主张宇宙有善恶二神，指出教产、教权使人堕落，将教皇斥为恶魔，主张真正遵循基督教导过纯洁自律的生活。12世纪末它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已超过罗马教会。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借口当地谋杀教皇使节事件，组织十字军大肆屠杀、残酷镇压了阿尔比派。另一方面，当时城市学术文化已兴盛起来，思想渐趋活跃，产生一些异端思想如阿伯拉尔的反教权理论，撼动了基督教正统神学。教皇洪诺留三世1220年就已通令建立宗教裁判所，对一切异端进行血与火的镇压。同时，为了和异端教派争夺平民群众，加强对学术文化的控制，修道院团体也必须革新面貌，赋予新的职能，于是，多米尼克（旧译“多明我”）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旧译“圣方济会”）这两个此后500年间深有影响的“托钵修会”应运而生。

多米尼克（1170—1221年）原是出身贵族的西班牙神甫，1206年他配合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在图鲁兹附近建立女修道院，他深感异端之所以获得群众共鸣，是他们以“卑微姿态”过严谨圣洁的生活。1216年他在教皇支持下，建立多米尼克修会（也称“布道兄弟会”），制定安守清贫的严格会规，采取托钵行乞修道的制度，致力慈善救济事业，注重在城镇地区布道，争取信奉异端的平民转变信仰。1221年多米尼克去世时，此修会已遍布西欧，之后又东进巴勒斯坦、中亚和中国传教，成为罗马教会维系神权统治的得力助手。弗兰西斯（约1182—1226年）原是中意阿西西的富有布商之子，青年时受过阿尔比教派的影响，后舍弃放荡生活，以乞食为生，传播耶稣救世、安贫乐道的福音。1210年他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建立弗兰西斯修会（自称“小兄弟会”）。后配合十字军，修士被派赴法国南部传教，救济贫民，救治麻风病人，和阿尔比派争夺信徒。在历任教皇支持下，修会获大规模发展，至1280年修士达20万人，设立8000座修道院，成为教皇征服异端、和王权斗争的实力军。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放弃了乞食修道方式，恢复罗马教会传统的修道院制度，并以神学研究、布道与忏悔为主要活动。两个修会都重视向学术文化领域渗透，在各大学相当活跃。而他们的理论取向并不一样，多米尼克修会倾向当时复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如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都是该修会的成员；弗兰西斯修会则倾向反亚里士多德主义，如托马斯·阿奎那的劲敌、恪守柏拉图主义与奥古斯丁传统的波纳文图拉，曾是该修会的总会长。

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后来愈益沦为罗马教会以恐怖手段镇压异端的帮凶。教皇直属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交由这两个修会掌管的。它们的修道院内设有宗教法庭和监狱，凡指认为异端者可任意抓来，秘密审讯，严刑拷打，或处绝罚，或终身监禁，或火刑处死。从13世纪至16世纪初，宗教裁判所多次开展大规模镇压异端的恐怖行动，无数教俗人士在此死于非命，布鲁诺等杰出的思想家被当众活活烧死。宗教裁判所还进行大规模的捉拿“巫师”、“女巫”的行动，处死的人约在5万至10万之间。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尤为酷烈，它的宗教法庭庭长照例由多米尼克修士担任，他们以能博得“主的猎狗”之名为荣。多米尼克修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也是压制人文主义思想的顽固堡垒。宗教裁判所在西欧横行500年，两个“托钵修会”实际上都成了“火剑修会”。


（三）教皇权与王权之争


教皇与世俗君主的权力斗争，是贯穿西欧中世纪文明盛期的突出历史现象。其原因是握有经济、政治特权的基督教会已壮大成为封建西欧的国际中心，教皇权势显赫，要树立、维系对世俗社会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就联络割据诸侯势力，打击王权。而西欧的君主在抑制或消除封建割据中也增强了统治实力，他们借助新兴市民阶层的势力，要建立君主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要使教会民族化，归属于世俗统治。这场斗争从11世纪起，历经两百多年，几经曲折反复，互有胜负，总的趋势是罗马教会难以抗拒历史运进的大势，教皇权势日益削弱，罗马教会不断减弱对西欧的国际控制力，这有利于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教皇与英、德、法三国君主的较量，是这场斗争的三个戏剧性高潮。争夺神职人员的叙任权是斗争的导火线，斗争的实质是权力和财富的争夺。

英国较早建立中央王权和统一的民族国家，也较早表现出民族教会摆脱罗马教会控制的独立倾向。早在12世纪前半叶，亨利一世下令由皇家叙任主教，忠于罗马教皇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著名哲学家安瑟尔谟曾被驱逐出境。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是一位刚强之主，更推行教会民族化，颁令取消神职人员的豁免特权，强调教会也要服从世俗法律的审判。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对罗马教皇忠心耿耿，拒绝在文件上盖印，皇家法庭传唤他受审，他化装潜逃到法兰西，上诉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教皇迫使亨利二世恢复他的大主教之职，贝克特返回坎特伯雷时扬言要对所有反对他的民族教会分子处以绝罚，1170年12月30日他在大教堂的圣坛上被人杀死。教皇发动西欧基督教世界对抗亨利二世，处以绝罚，并封贝克特为圣徒。亨利二世无奈以悔罪之身步行三里，在贝克特墓前任人鞭笞。他不久死于他的儿子篡位的叛乱中。但他之后的几代王朝却巩固了君主王权，较早使英格兰的法律摆脱罗马教会的束缚，英国教会也愈益民族化。14世纪前期，英国著名的宗教改革思想家约翰·威克利夫被国王委派和教皇代表谈判英国教会自决神职叙任权，未成功，就在国王支持下撰文宣称王权来自上帝而非教皇，主张没收教产分给贵族，鼓动英国国会公开谴责罗马教廷。他猛烈抨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是“可怕的魔鬼”，教廷是“毒泉的源头”，谴责修会镇压异端、残杀无辜，鼓吹英国教会仿效希腊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立国王统治的廉俭的民族教会。罗马教廷对他恨之入骨，教皇连发5个通谕谴责他，命令坎特布雷大主教逮捕他，交教皇法庭审讯他的“异端罪行”，英王却下令保护，伦敦市民集会支持他，使他免遭逮捕。威克利夫的活动实为王权和教皇权斗争激化的表征。他被誉为“宗教改革运动的辰星”，对此后文还要论述。他的激进思想促进了英国教会的民族化，使英国后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较早接受了清教，对此后200年的西欧教会改革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意志君王与教皇的争权斗争漫长、激烈而曲折，结局也不同于英国。11世纪中叶，克吕尼派教皇利奥三世大力推行教会改革，已否认世俗君主有神职叙任权；继任者尼古拉二世更召开宗教会议，将选举教皇的权力只归属于红衣主教团，终止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贵族对教皇选举的干预。1073年克吕尼派狂热分子希尔德布兰德被拥立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后，他和德皇亨利四世围绕主教叙任权展开激烈冲突。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发禁止世俗授权的文告，并宣称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他还撤免一批德皇任命的德意志主教的职务。亨利四世去信强烈抗议，强调王权神授，应领导德意志教会，并直呼“希尔德布兰德，不是教皇，而是假教士”，要他“下台吧！下台吧！在时代洪流中毁灭吧！”次年，他召开沃姆斯宗教会议，通过决议废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在罗马拉特兰大教堂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开除亨利的教籍，废其帝位，并煽动德意志的贵族和教士教徒反抗被处绝罚的帝王，另立新主。亨利在不利形势下，为保全皇位，于隆冬季节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1077年1月，他身披罪衣，跣足立于教皇驻地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请求教皇宽恕，等候三日教皇才见他，他屈辱地吻教皇的靴子，才获得教皇的赦免。王权蒙屈辱只是权宜之计，亨利回国后即镇压诸侯叛乱，稳定政局，并扑灭了贵族另选出、获教皇承认的新皇卢道夫。1080年格列高利七世再次废了亨利四世的教籍与帝位，已拥兵称强的亨利针锋相对，在德意志、北意的高级教士会议上也废黜了格列高利，另选教皇克里门特三世，次年进军意大利，1083年攻陷罗马，由新教皇为他举行皇帝加冕典礼。格列高利则在随来救援的诺曼军队南撤中，客死他乡。之后，德皇和教皇的较量又经历了150多年，斗争形势又有逆转。12世纪中叶德皇腓特烈·巴巴罗萨（红胡子）和罗马教皇联手镇压阿诺德异端教派后，欲染指、控制北意伦巴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开除他的教籍，经历长期战争后伦巴第军队取胜，巴巴罗萨只得手牵教皇的毛驴以示效忠，他后来在十字军东征中溺水而死。法学家出身的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主管教廷时纵横捭阖，用尽外交权术，教皇权势极盛，他拉拢德意志诸侯势力，控制德皇。他和之后的几代教皇几番废立德皇，使德意志常陷入内战的混乱，长期处于割据、涣散状态，从14世纪至19世纪的600年间不得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法国从10世纪建立卡佩王朝起，就逐渐加强中央王权，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13世纪末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是一位强悍君主，他以武力占领许多伯爵领地，并入王室领地，起用一批市民出身、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控制司法权，排斥把持司法机构的神职人员，强化了君主集权政治。教皇在和法国君主较量中一败涂地。腓力四世为英法战争的财政需要，曾向富有的教皇所属的圣殿骑士团发动攻击，没收其财产，并将其中的50人处以火刑；他还下令法国的教会向世俗政权纳税，不得交给教皇。而教皇为维系其庞大机构的开支和豪奢的生活，也需要大量增加税收，当时就有人抱怨说：基督教世界的牧羊人应该带领基督的羊群，而不是去剪羊毛。当时法学家教皇博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年迈、傲慢又固执，他宣称教皇是“上帝派遣的皇帝”，“能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他在1296年发布通谕，称世俗君主无权对教产和神职人员行使任何权力，不得向教会人员征税。腓力针锋相对，禁止法国教会向教皇解送一应税收，并与教皇的政敌联合，攻击博尼法斯传播异端、出卖神职、阴谋篡权，要求另立教皇。博尼法斯慌了手脚，只得暂时屈服。1300年正值“大赦年”，大批人向罗马朝圣，博尼法斯认为他的政治处境好转。次年腓力以叛国罪逮捕法国大主教并亲自审讯，博尼法斯认为这是对教皇权力的挑战，连发数道通谕令腓力释放大主教，撤销同意国王向教会征税的让步，并宣称任何人“要获得拯救就必须绝对顺从罗马教皇”。腓力将教皇通谕扔入火中，并于1300年召开法国首次三级会议，取得其支持，反对教皇充当法国的太上皇。次年他派军队进入意大利，在阿纳尼宅邸拘捕了博尼法斯，将他凌辱殴打一通，原拟押送法国审讯，后在当地市民要求下释放了他，这位老教皇愤激抑郁，不久就去世。1305年在腓力施加压力下，红衣主教团选出法国人教皇克里门特五世，他谨小慎微，惟法王之命是从，说腓力对老教皇的攻击都是“值得赞扬的”，并将教廷迁至法国控制的北意边境之城阿维农，世称“阿维农之囚”，凡70年，七任教皇都是法国人，完全处于法国君主的控制下。当时有人评论博尼法斯：“他爬上宝座像只狐狸，他统治时像一头狮子，而最后死时像一条狗。”教皇在和法国君主的利益与权力之争中惨败，标志着教皇权势已由盛极而转为衰落。

教皇权和王权之争中以前者失败为结局，这对西欧中世纪文明的进展是有很大影响的。一是它暴露了罗马教会自身的腐败，改革基督教会的呼声日增，14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陶勒等人反罗马教会的宗教社团运动，传布到法、意、尼得兰和捷克，捷克的胡司受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教权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因胡司被教会阴谋逮捕焚死，爆发了平民大起义，终被镇压。这些活动的思想影响导致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创立和罗马天主教分裂的新教。二是它标志建立君主集权的民族国家是当时的大势所趋，罗马教会对封建西欧的国际控制力削弱，教会日益趋于民族化，民族文化也得以突破基督教的精神专制而趋于活跃，获得发展；而在这场斗争中市民已表现出是一种重要力量，中世纪后期有些教皇也拉拢他们，支持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这些都为西欧文艺复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五、十字军东征

从11世纪末至13世纪近200年间，罗马基督教会结集西欧封建统治势力，进行8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是权势极盛的罗马基督教会实行对外扩张，打着宗教圣战的旗号，以军事征服手段挑起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明的冲突，企图在欧、亚、非建立罗马基督教的世界统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表明，凭借以武力的文明冲突方式谋求建立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霸权，总是背逆历史法则，事与愿违，只落得损害自身，使罗马基督教会声誉陡减、走向衰落。而十字军东征的某些客观影响，并不是它的目的性后果，恰恰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合理交融，才有利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进步。


（一）社会背景


十字军东征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并非如有些西方史学家所说，单纯起因于西欧人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激情，于是爆发了“十字和新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11世纪西欧农奴所受的封建压迫剥削愈益沉重，地租、苛捐杂税加上战争、瘟疫和饥荒，使农奴大批死亡或逃亡，当时编年史作者拉杜厄夫·格拉伯记述法国1032年连续三年饥荒中，“吃人肉已经像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拿人肉煮熟了在图尔纽斯的市场上当牛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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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会为了平定农奴的反抗情绪，就宣扬这些现世的苦难是上帝所降的惩罚“世俗罪孽”的天谴，参加圣战、建立英勇功德来赎罪是摆脱苦难的捷径。这无疑是向外疏解西欧封建社会内在矛盾之法。封建主的内部矛盾也在激化。大封建领主兼并了中小地主，加之当时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造成大量无地无产的破落骑士，他们渴求土地与财富而不可得，便打家劫舍，横行西欧，罗马基督教会要将这股使社会动荡不安的势力向外排解，而这些破落骑士也满怀希望要去东方寻求冒险家的乐园。当时西欧各国的君主集权政治已在发展，他们意图在侵伐东方中，控制地中海贸易通道，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城市经济与国际贸易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一些自治城市则想在取得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中获取极大利益。

在这场战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权势极盛的罗马教会，它要借此显示它对西欧各国的国际支配力，并且早就有向东方扩张势力、建立罗马基督教世界统治的野心。狂热的克吕尼派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位（1073—1085年）时，就已拟订了一套建立罗马教皇世界统治权的纲领，他以严厉手段迫令所有西欧的基督教国王臣服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并且和与之正式分裂的拜占庭教会谈判东、西基督教会的“复合”，他提出东正教会完全受罗马教廷支配的条件，遭到拜占庭方面反对后，就以抵御穆斯林、保卫基督教为名，制定了由教皇亲自率领，有德、法贵族组军远征拜占庭的具体计划。从11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法国贵族、骑士不断进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增强卡斯提尔和阿拉贡两个基督教王国的势力。80年代诺曼人侵入西西里和南意，逐出控制那里的伊斯兰阿拉伯势力，对这两种军事行动，教皇都全力支持，为它们祝福祈胜，宣称为十字架战死者可获赦免一切罪孽。这两场远征实为十字军东征的前奏。格列高利七世在和德皇亨利四世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落魄抑郁而亡，他的世界统治计划便由他的继任者、克吕尼派的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狂热地付诸实现。由上可见，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各种社会势力抱着很不相同的动机，同床异梦，内部矛盾丛生。而这场“宗教战争”浩劫的主要动因，是罗马教廷为着扩张势力，蓄意挑起欧、亚、非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文明冲突”。

西欧的周边形势发生变化，为罗马教廷远征东方提供了导火线。7世纪以来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崛起，繁盛的伊斯兰文明覆盖着从近东、北非至西西里、西班牙的广大地域。11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兴起，1055年占领巴格达，推翻了阿拉伯帝国伍拔斯王朝的统治，继而征服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条克，拜占庭丧失了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和战略要地。塞尔柱人处于早期封建社会状态，未曾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所谓国家只是许多独立“封邑”的松散联合体。塞尔柱人以距拜占庭仅100公里的尼西亚为首都立国，1071年在曼西克特战役中又重创拜占庭军队，俘虏其皇帝，1088年巴尔干的游牧部落佩彻尼格人又大败拜占庭君主阿历克塞一世的军队，并拟和突厥人联合，水陆夹击拜占庭。国势本已颓衰的拜占庭危在旦夕，1090年以来阿历克塞一世不断遣使、致书罗马教皇和西欧各国君主乞援，甚至表面上让步同意和罗马教廷谈判教会复合问题，但又警惕后者并吞的野心。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1081—1099年在位）利用拜占庭的困难处境，也看到9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因内讧已四分五裂，就决定实施早有蓄谋的东征计划。罗马教廷大事编造穆斯林和塞尔柱突厥人“异教徒”在耶路撒冷如何亵渎圣物、迫害东方基督教徒与西欧朝圣者的舆论，后世的一些西方史学家就根据这些有意杜撰的传说，主张这场远征是不可避免的宗教冲突。其实，当时伊斯兰文明圈内对基督教信仰一直是宽容的，塞尔柱突厥人也无宗教的狂热褊狭，仍执行阿拉伯人统治时的宗教宽容政策，安条克仍保留东正教大主教驻节地，他们和阿拉伯人对11世纪西欧兴盛的大规模赴耶路撒冷朝圣活动并未阻碍、伤害。制造谎言的目的，是为了煽动西欧人的宗教情绪，以保卫基督教的神圣战争之名，掩盖罗马教廷远征东方、谋求世界霸权之实。


（二）东征过程


1095年9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与会者有来自西欧各国的14名大主教、200多名主教和400多名修道院院长。在这次远征东方的动员会上，乌尔班二世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并不掩饰其真正的侵略意图。他竭力渲染东方伊斯兰教徒的“残暴”，号召各国君主、领主和一切臣民拿起武器去夺回“主的陵墓”，说西欧“狭小的土地无法容纳众多人口”，这才有“人吃人，进行战争，彼此杀伤”，而西欧人只要“共同踏上去圣陵的征途”，就可把“流奶与蜜的大地从邪恶民族手里夺过来”，成为自己的“产业”，而且征战者“不仅罪得赦免，更将享有去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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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宣布凡出征者可免纳赋税、免付债息。教皇的演说达到目的，与会者狂热高呼“上帝所愿！上帝所愿！”教皇的号令传遍西欧。他还派出使者游说，犯谋杀、强盗、奸淫等各种罪行的罪犯，只要出征都可获赦罪。西欧封建统治势力大联合的十字军迅速组织起来，史所罕见的以武力征伐异己文明的“壮举”就此开始。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由一批轻信诱惑的贫苦农民队伍打头的，他们狂信出征可脱离封建压迫的囚笼和连年饥荒的死亡威胁，去东方寻求乐土。1096年春，从法国中北部、德意志莱茵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匆忙结成的贫民队伍，夹杂一些骑士和亡命徒，在法国亚眠隐修士彼得和破产骑士华脱率领下，几路人马共计六七万人，以农具代刀枪，逃荒般沿朝圣路线进发，沿途以乞讨和抢劫为生，受当地居民袭击已死亡过半，到小亚就被突厥人歼灭，仅3000余人逃回君士坦丁堡。1096年秋至1097年春，法、德、意、英等封建主派出骑士正规军队伍约10万人，向君士坦丁堡集结。拜占庭政府震惊、畏惧，以军事袭击对他们施压，同时要他们向拜占庭皇帝宣誓称臣，统领诺曼人的将领兰多的鲍埃蒙德等人佯装同意。这支十字军攻占尼西亚、叙利亚，拜占庭也乘机收复小亚西部失地。1099年十字军又一路烧杀抢掠，攻陷耶路撒冷，城中居民7万人惨遭杀戮，一个十字军武士描述：“在所罗门圣殿里屠杀了将近万人，……如果您站在那里，死人的鲜血能从脚面直染上大腿”，十字军剖开死人肚皮，堆积尸体烧成灰烬，为的是找到金币与黄金。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狭长地带建立了四个由十字军将领哥德夫利、鲍埃蒙德等称王的基督教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和名义上宗属它、实际上独立的的黎波里伯爵辖区，安条克公国和以得撒伯爵辖区。它们建立西欧式的封建制度，十字军的破落骑士顿时成了城市的领主与富豪，当地的阿拉伯穆斯林甚至东正教徒沦为农奴。12世纪教皇为了保卫、扩大十字军领地，又再建立宗教性军事组织：法国圣殿骑士团、意大利圣约翰骑士团和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它们在西欧和近东都拥有大量地产，圣殿骑士团利用从东方掠夺来的财富从事工商贸易、放高利贷，后来成为西欧很有势力的早期银行家。靠军事征服建立、由罗马教廷强制扶持的四个基督教国家和当地的本土文明传统格格不入，和拜占庭帝国也不断摩擦，难以长久维系。各伊斯兰王国在摩苏尔统领下团结起来，1144年塞尔柱突厥人攻陷十字军在叙利亚的最重要的据点以得撒，十字军已失去在东方所侵占的大部分领土。罗马教廷曾大事欢庆十字军东征的辉煌胜利，其实，这第一回合的宗教文明冲突不到50年就以十字军的败亡告终。

紧接着，教皇尤金尼乌三世又派他的密友、西多修会首领伯尔纳（此人攻击赞扬理性、反教权的异端哲学家阿伯拉尔及其学生、反叛者阿诺德不遗余力）到处游说，组成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皇康拉德三世参加的7万人骑士军，于1147年至1149年进行第二次十字军远征，在小亚和叙利亚被突厥人击败。教皇将失败的罪责推给伯尔纳，骂他是笨蛋，又归罪于拜占庭帝国不协力，叫嚣要讨伐它。这次东征完全失败，严重削弱了教廷的威信和西多修会的势力。12世纪后叶，埃及的伊斯兰国家强盛起来，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在哈特丁地区大败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并俘虏其国王，教皇乌尔班三世得知此讯，震惊而死。1189年至1192年，在教皇格列高利八世、克里门特三世号召下，德皇腓特烈（红胡子）、英王狮心理查一世、法王腓力奥古斯都亲自参加，组成3万人的十字军，进行第三次东征。3个王国都想借此控制地中海贸易通道，相互矛盾重重，3位集权君主和罗马教皇有诡谲的权力斗争，心存戒心的拜占庭皇帝与埃及苏丹结盟，英王也与埃及苏丹萨拉丁修好，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萨拉丁，后者仅允诺3年内开放进入耶路撒冷的通道。德皇腓特烈在小亚溺水淹死后，法、英军队先后仓促回师。这次东征失败，尤其暴露了集权君主和教皇的矛盾。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有特殊重要性，因为它撕破了“宗教战争”的假面具，鲜明地暴露了罗马教廷侵略扩张的真实目的。英诺森三世是以精明强干、使教廷权势达于最盛著称的教皇，他早就通谕拜占庭皇帝要求实现东、西教会合一，被拒绝。参加十字军的德、法封建主和因商业利益矛盾同拜占庭素有积怨的威尼斯，也都有侵略拜占庭的蓄谋。这次远征原说要主攻埃及，结果却去侵陷同样是基督教国家的拜占庭。当时君士坦丁堡已发生宫廷政变，废帝伊萨克二世被囚禁并弄瞎双目，其子阿历克塞逃往西方请求教皇助其父复位，许诺将东方教会置于罗马教皇控制之下，其女婿德皇斯瓦比亚的腓力和狱中的岳父也有秘密联系。德、法十字军首领和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就密谋，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经威尼斯取海道攻取拜占庭。威尼斯总督承担航运军队，勒索拜占庭阿历克塞方交付20万银马克，十字军方面并应允威尼斯的先决条件，竟先攻陷基督教国家匈牙利的商业战略要地萨拉海城，劫掠财物由威尼斯和十字军平分。教皇批准过十字军和威尼斯的协定，可见他事先明知这是为合伙方威尼斯的利益而侵略。1206年十字军航队开进金角湾，篡位皇帝阿历克塞三世潜逃，老皇帝伊萨克二世复位，为了向十字军缴付巨款，父子对居民大肆搜刮，激起君士坦丁堡民众迅速爆发怒潮澎湃的起义，废黜伊萨克，绞死其子阿列克塞。

十字军借机竟于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在城内奸淫烧杀了三昼夜，抢掠无数金银、宝石和财物，将圣索菲亚教堂镶满宝石的圣坛砸成碎块瓜分，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被烧成灰烬，许多耶稣与圣徒的遗骸或遗物被抢走，大量精美的艺术珍品被破坏或掠走，至今装饰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青铜饰金四马雕像，就是那时抢来的希腊化时代的珍品。这座东方古代名城满目疮痍，这是对古代文明成果的一次大毁灭，和蛮族陷落罗马时的作为如出一辙。英诺森三世装腔作势，表面上责备抢劫者“越出正规”，却又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说成是“上帝的奇迹”，是拜占庭人因背叛天主教而受天谴，实际上容忍了十字军的兽行和丑事。十字军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建立佛德尔伯爵鲍尔温为皇帝的“拉丁帝国”，并占领希腊和小亚诸地，将当地教会置属罗马教皇管辖，强迫希腊东正教徒改信罗马公教，希腊人不断坚决反抗，并建立尼西亚王国。1261年8月尼西亚皇帝米凯尔八世夺回君士坦丁堡，推翻拉丁帝国，建立拜占庭的巴列奥略王朝，一直维持到1453年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消灭。西方有些史学家将这次东征矛头直指拜占庭，说成是迫于时势，或归咎于威尼斯的狡猾和德皇的阴谋干预。其实，拜占庭的劫难只是暂时实现了罗马教廷早有蓄谋的东、西方教会归于一统的战略意图。

十字军运动的宗教狂热，还演出了一幕荒唐而惨绝人寰的悲剧。1212年西欧流传一种说法：有罪的成人不能解放“主的陵墓”，纯真的儿童能凭虔诚信仰感动上帝，收复耶路撒冷。在教会的煽动下，法国组织三万人的“儿童十字军”，骗到马赛港，分乘七艘船出海就“征”，两艘船在暴风中沉没，五艘船上的儿童到埃及全被在奴隶市场出卖。另一支德意志的“儿童十字军”两万人，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饥寒病困交迫，死亡殆尽。十字军运动泛滥着的宗教狂热、愚昧迷信，酿成了这人间绝无仅有的惨剧。

后4次十字军东征，因罗马教廷威信已失，不再能煽动起宗教狂热，动员西欧参加的人数不多，以埃及为主攻目标。由于埃及的伊斯兰王国强盛，而十字军已成为君主和教皇争权的工具，四次东征都流产、失败了。十字军在欧洲则用于镇压异端阿尔比教派。教皇将第五次东征失败归咎于德皇腓特烈二世未践约参加远征，将他革除教籍；教皇又禁止他组织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不予理睬，他利用埃及和叙利亚的矛盾，和埃及苏丹缔结和约，暂时取得对耶路撒冷等城市的支配权，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却出兵攻其在南意许多领地，迫使他回师。1244年埃及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从此“圣地”一直在穆斯林掌握之中。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为了向地中海东部扩张势力，率第七次东征的十字军进发，遭到惨败，他本人作了俘虏，以巨款赎身才被释放回国。1270年他又率军作最后一次东征，在突尼斯死于瘟疫，残师败归。至1291年，十字军在东方最后一个据点阿克被埃及攻克，十字军东征就以彻底失败告终。


（三）后果与教训


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廷和西欧封建主挑起的西欧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拜占庭文明的武力冲突，它主要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场侵略性的“宗教战争”使地中海东部各国大批生灵涂炭，经济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严重阻碍了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这场战争给西欧各国人民带来的也是巨大苦难，几十万人踏上征途死于非命，社会生产力受到破坏，在宗教狂热下对各种“异端”的镇压、专制变本加厉，在西欧的犹太人也受到野蛮迫害，他们到处被鞭打、驱逐或袭杀。十字军东征给后世留下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任何企图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强制建立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霸权，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世界不同文明只有通过合理的交往与融通，才能实现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西方有些史学家强调十字军东征促成西欧中世纪盛期的发展，将城市兴起、工商业繁荣、君主集权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形成、东西文化的沟通等等，统统归功于这场“宗教战争”。这种论评缺乏具体分析，是站不住脚的。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社会演变，主要是西欧社会内在矛盾运进的结果。十字军东征给西欧社会带来的某些客观影响，恰恰事与愿违，并非这场宗教战争的目的性后果。而且，这些次要的客观影响是付出了太大的历史代价才造成的；那种结果本来可以通过东西方文明的合理、和平的交融更好地达成。

从政治上看，西欧原本势力强大的割据地方的封建领主和破产骑士纷纷随十字军东征而消失，罗马教皇与教廷的势力在东征前期虽有所扩张，后期教皇的东征计划彻底破产，威势骤减，国际支配力大为削弱，这些客观上有利于君主集权政治的加强。在战争中，经济拮据的封建贵族迫不得已将特权赎卖给城市市民，并让他们赎买农奴的人身自由，农奴也趁贵族出征逃离土地，这些也有助于城市兴起和农奴解放。

从经济上说，中世纪西欧和东方的经贸交往其实早已发展起来，不是靠十字军才打通的。当时东方的伊斯兰和拜占庭文明水平优于西欧。西欧在12、13世纪从东方学会种植稻米、荞麦和西瓜、柠檬、胡椒等各种经济作物，开始食用蔗糖，并学会织造丝绒、锦缎、棉布、地毯以至制造“威尼斯玻璃”等，中国发明的罗盘、火药和印刷术也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到西欧，这些无疑促进了西欧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东方的繁华景象使西欧人大开眼界，对西欧人生活方式特别是封建主追求豪奢的生活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都不是十字军战争的直接后果，而是东征期间东西方文明自发和平交融的结果。战争只是削弱了拜占庭、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加强了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对地中海东部的商业垄断，这种局部利益是以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

从文化上看，十字军东征只是从拜占庭和阿拉伯地区劫掠来一批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拜占庭文化在西欧早有传输，如罗马法的复兴得益于拜占庭保存的大量罗马法典籍。伊斯兰文明的哲学、科学及其保存的希腊罗马文化成果大量传入西欧，主要不是靠十字军，因为十字军参加者的文化素质很低，并不能理解和择取伊斯兰的学术文化，而且也只有极少数人抵达当时撒拉逊文明的中心巴格达、大马士革、西班牙的托莱多与科尔多瓦。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学者将大量伊斯兰文明所保存的希腊罗马典籍和阿拉伯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翻译成西欧文字，才对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进步和学术文化繁荣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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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世纪西欧的学术文化

一、从教会学校到大学兴建

教育保证一个时代文化知识传承、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文化研究也密切相关。它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变迁。罗马帝国曾在斯多亚主义精神主导下，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体制。7岁至12岁的儿童入小学（Ludus），接受初等教育，识文习字做算术，还学习道德格言及“十二表法”，富贵之家则聘请家庭教师教其子弟学习初级文化知识。中等教育设有文法学校，教学文法和语言，共和时代后期只有教授希腊语言与希腊文学的希腊文法学校，帝制时代它逐渐被教授拉丁语言和拉丁文学的拉丁文法学校所取代。修辞学校是当时的高等教育，培养任公职的贵族子弟，要求他们有修辞演说和雄辩的技艺，有开阔的知识，教学科目有修辞学、辩证法、法律、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拉丁修辞学校后来也取代了希腊修辞学校。由于重视罗马法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帝制时代还设有许多私立法律学校。帝制鼎盛时期由国家支付文法、修辞教师的薪金，设两种学科的帝国讲座，并授予主讲者们不少特权。从西塞罗到普罗塔克的一些主要思想家，都有关于教育、教学理论的论述，特别是斯多亚主义注重道德教育的论述。帝制时代初期的昆体良（35—100年）是修辞学帝国讲座的首任教师、最著名的教育家，写有巨著《雄辩术原理》，总结他20年的教学经验，对于德性培育、教育与天赋、各级教育与教学组织都有系统论述，甚至已有班级授课制的思想萌芽。基督教兴起后，为普及基础教义和教仪知识，开设教堂音乐学校和初级教义问答学校，以教授《圣经》和教堂音乐为主。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还建立了一些高级教义问答学校，除基督教神学外，也研习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物理、几何、天文学等，它们是基督教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文化中心，培养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克莱门特、奥立金等著名希腊教父就曾是亚历山大里亚高级教义问答学校的主持人。

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蛮族王国中原先兴盛的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等世俗教育机构都被摧毁，文化教育成为荒漠，早期中世纪西欧的知识水平也倒退至贫瘠低下状态。修道院成为文化教育和延续古典文化的主要机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秘书、修士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75年）编出一部知识总汇《神圣与人类学识概览》，包括必读神学著作概要和7门必修学科概要，规划了七艺教育和神学教育的蓝图，之后一直被中世纪西欧的教会学校所沿用。哲学家波埃修将七艺分为前三艺和后四艺，前者指作为知识钥匙的文法、修辞和逻辑，后者指作为实用学科的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公元6世纪至公元8世纪，当欧陆文化教育处于停滞、颓落之际，英伦三岛上的爱尔兰文明、诺森布里亚文明处于领先地位，它们的修道院学校保存、恢复了希腊、拉丁的语言与知识，对古代文本进行整理、研究，并在传教活动中将它们传播到西欧大陆，也为西欧大陆输送和培育了大批知识人才。

在公元8世纪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查理大帝极为重视文化教育，用以提高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教士与官吏的知识水平。他发布一系列教育敕令，要求修道院与教区“对于上帝赋予学习才能的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大小，热心地教他们读书识字”，声称他“对于推动教会的学习，更是全力以赴”，他并敦促订正《圣经》和各种典籍在传抄中的错误，以免以讹传讹。
 
[1]

 他还延揽了西欧许多优秀学者来大力兴办学校及图书馆，推进基督教文化，他的主要助手阿尔琴（735—804年）就是来自英格兰约克修道院的著名学者。在他们倡导、支持下，教区和修道院的学校遍布法兰克帝国。当时的学校有三类：一是最高级的宫廷学校，是全国教育与学术文化中心，培养高级官吏；二是主教座堂学校，讲授神学，培养神甫与教士；三是修道院学校，除培养修士以外，也向世俗子弟普及知识。当时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夫在所辖地区教会也已设立免收学费、向普通居民子弟普及教育的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较普遍的基层教区学校。学校的课程有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七艺”，第二类是少数学生深造的神学。“七艺”的内容有扩展，文法“包括语言与文学，逻辑涉及哲学问题论辩，修辞包括散文、诗歌与法律知识，几何包括地理与自然历史，代数涉及历法，音乐包括声学，天文学包括物理与化学。它们实际上是当时人们所知的世俗知识的总汇”。
 
[2]

 查理大帝以身作则，带动教学蔚为成风，他和妻子、儿女、高级贵族都在首都亚琛的宫廷学校从学，他习七艺，狂习拉丁文，编辑日耳曼语文法和诗歌杰作，宫廷学校成了学术研究中心。阿尔琴写了《论辩证法》，推动了逻辑学研究。主教座堂学校、修道院学校和教区学校，是12世纪以前中世纪西欧的主要教育机构。

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兴起刺激了对世俗实用人才的需求，经由西西里、西班牙传入的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所保存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促使西欧的学术文化渐趋活跃，而权势鼎盛的罗马教廷也要针对世俗社会的巨大变动，加强神学研究和对学术文化的控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原有封闭式的、以基督教神学为教学轴心内容的教会学校体制被突破，西欧的城市纷纷建立世俗性的大学。它们之中有些是由原来已经设立的专门学校提升为大学，如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大学，它原本是一所医学专门学校，以编译古希腊罗马及阿拉伯的医学著作著称，1137年发展成为大学；意大利的波伦那法律学校素以传播、研究罗马法驰名西欧，1158年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下谕确认它升格为大学。另一类大学则是由主教座堂学校转化过来，如巴黎大学从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学校演变而来，1174年罗马教皇就予以承认并授予特权，1200年法王腓特烈二世又颁发特许状确认，它在西欧有特殊重要地位，著名哲学家阿伯拉尔是巴黎大学创始人之一。从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起，西欧兴建大学如雨后春笋，著名的有英国的牛津大学（1168年）和剑桥大学（1224年），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1181年）、图鲁兹大学（1224年），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西班牙的帕伦西大学（1212年）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1290年）等。至1500年，西欧大学共有79所。大学兴建是西欧教育开始突破教会垄断专制、面向世俗化的重大变革，也为西欧学术文化趋于繁荣，使僵滞的思想活跃起来，提供了重要契机。

“大学”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本义指会社、社团、协会、行会。中世纪西欧兴建的大学，实际上是教师和学生仿照当时的城市行会，为着教育的目的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建立的教学同业公会。然而，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创新，它又有不同于传统教会学校的某种“广学院”的特点：它向世俗社会开放，招收各地乃至来自各国的学生；它采取大型的教学组织形式，拥有较多专业的教师，实行集体授课；它除传授基础学科课程外，展开高深的专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因而它是教育兼学术研究的中心。14世纪中叶后，“大学”的涵义才专指高等学府。大学的财务来源靠教会基金和国家拨给部分经费，学生支付学费，富有的捐助者也为部分穷苦学生提供学费或免费的住宿。起初，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市民或穷家子弟，高门贵族还看不起“大学”，后来大学声誉日隆后，他们的子弟才入学。当时没有女学生，直到近代，妇女还被摒绝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校门之外。当时大学一般已按专业设有人文学院、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医学学院。学生首先得学完基本人文学科“七艺”，掌握基础文化知识，约需4年至7年，被授予学士学位；然后分科深造神学、法学或医学的专业，也需4年至7年或更多时间，才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取得硕士学位以上者，才能在学院获得教席。至今被各国广为采用的学位制度及毕业典礼上获得学位者身着方帽、黑袍（教士服装），就是从那里传承下来的。

当时的大学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它们经由罗马教廷批准建立，教会和托钵修会对它们有较大的控制力，一些著名的教授大多是多米尼克修会或弗兰西斯修会的成员，对神学、哲学的教学尤为注重。在中世纪巴黎大学尤负盛名，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波纳文图拉、罗吉尔·培根、邓斯·斯各脱、威廉·奥卡姆都出自这里，巴黎大学成为当时西欧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哲学国际学术中心。这类学校的“同业公会”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握有掌管大学的全权，他们选举校长、制定教学计划、实施行政管理、负责学位授予，建立以教师为权威的严格制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中、北欧如英国、德意志、丹麦、瑞典等国以及南欧的西班牙的大学，都采用巴黎大学的模式。

另一种类型的大学是以波伦那大学为代表的模式，他们较少受罗马教廷控制，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世俗大学，注重实用专业学科，学生是学校管理的主体。南欧特别是意大利的一些自治城市兴建的大学，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波伦那大学早在11世纪末建立时，以传播、研究罗马法并将它运用于社会现实闻名于世。1088年著名法学家伊尔涅里乌斯在该大学任教，编著《查士丁尼法典》，大力推动民法研究，并主张世俗君主之权应高于宗教权力。1139年他的学生格拉提安又运用罗马法精神研究宗教法，出版第一部《宗教法典》，他和后继弟子的宗教法著述富有世俗化理性精神，成为世俗君主与自治城市打击教皇权力的理论根据。当时西欧人纷至沓来波伦那大学就学，它成为西欧法学研究的国际中心，对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尤其有重大贡献。波伦那大学的全部管理工作是由“学生会社”掌管的，校长是学生团体的领袖。学生会社总揽学校的全部行政管理，包括制定学校规章、教师聘免、对外交涉、确定学费金额乃至教学与作息的时间。学生会社的能量很大，曾以要向其他城市搬迁为要挟，取得降低当地城市高昂食宿费用的胜利，而当时的城市都以建立大学而称雄的，使本地的大学迁走是很丢面子的。教师如讲课不当，学生会社可处以罚金。当时意大利建立的著名大学，如以医学著称的塞莱诺大学，以及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等，都采取波伦那大学的模式。帕多瓦大学在14世纪时成为西欧的重要学术中心。波伦那大学的模式在13世纪中叶后，由于市政当局干预力度增大，逐渐衰落，至18世纪末，学生会社的管理权力才被最终废除。

创立大学是人类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突破了原来由基督教会垄断的教会学校的封闭性、狭隘性，开创了一种规范的世俗化、专业化的高等教育。教育内容不再像教会学校那样局限于“七艺”和传授《圣经》与神学知识，不仅哲学与神学的教学引进了新的内容，有深化与变革，而且大量地输入了世俗实用学科。知识领域不断扩展，求知的视野日益开阔，这标志着西欧中世纪盛期的知识水平大为提高，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大学为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培育了大批知识人才；特别是罗马法的复兴、传播和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的法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自治城市的立法政治和中央集权君主政治的加强。当时英、法等国的君主都起用了精熟罗马法的知识人士，来确立强化王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削弱罗马教皇与教廷的权势。当时建立的这种高等教育体制，后来几经演变、不断完善，现已被世界各国采用，大学依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知识水平，是国家的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的重心所在。就此意义而言，这是中世纪盛期的西欧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

大学取代局限于神学解释和宗教典籍整理的修道院的地位，成为中世纪西欧拓进知识研究、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大学不再像修道院那样，修士在青灯黄卷中皓首穷经，孜孜于神学文本的寻章摘句，而是一变为致力于各种新专业领域的开拓。大学教学除程式化的授课外，又形成自由论辩的风气，学术思想活跃起来。教廷和修会虽然下大力要控制这一思想文化阵地，却不能扼杀“异端”思想的萌生。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巴黎大学发表了用逻辑三段论推翻校长威廉的著名讲演，学生纷至沓来听他的讲课。深受伊斯兰阿拉伯哲学影响的阿伯拉尔、恪守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波纳文图拉和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改造基督教神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也在这里展开。巴黎大学是西欧的第一学术重镇，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之后，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和巴黎大学所造成的学术文化影响相比拟。14世纪以前，牛津大学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心地位仅次于巴黎大学，1209年已有3000名师生，拥有众多的学者名流，而且在拓进知识领域方面更为活跃。毕业于该校、后任该校校长的罗伯特·格罗斯泰特（约1175—1253年）曾是大学知识集团的领袖，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督教神学和物理学、天文、地理、法律、医学都有开阔的研究，著有《科学概论》，对罗吉尔·培根的科学思想有直接启发。总之，当时西欧的大学已成为学术文化研究的前沿阵地，对中世纪盛期西欧的学术文化繁荣有重大作用。

当时西欧的大学已开展对希腊罗马文化及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中有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传播与研究，这已在为以后西欧的文艺复兴做思想准备。7世纪起伊斯兰阿拉伯文明覆盖着从耶路撒冷到西班牙的地中海地区，融合了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丧失的大部分希腊罗马文化遗产，靠伊斯兰阿拉伯文明才得以保存和研究。从11世纪起，这些流落异地的西方珍贵的传统文化，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的翻译运动，重返西欧、进入大学。当时翻译、传播主要有两个通道：一是西西里经由南意大利传入西欧。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非洲籍修士康斯坦丁，在11世纪后叶就翻译、介绍了希波克拉底和伽伦的医学著作，萨莱诺大学则是翻译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的医学理论的一个基地。熟悉阿拉伯文、希腊文的德皇腓特烈二世，延揽了不少伊斯兰和犹太的学者，翻译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西班牙阿拉伯学者阿威罗伊的科学著作。二是曾是西欧伊斯兰文化中心的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这一以翻译与传播享誉西欧的学术文化中心。12世纪起，托莱多的大主教萨维塔的雷蒙已建立了一所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也是翻译中心。托莱多的学者们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的科学著作，并且译介了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阿拉伯学者阿维森那（伊本·西那）、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和犹太学者迈蒙尼德等人的大量哲学、科学著作。古希腊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进入西欧，首先是在大学里得到传扬，有些著作转译有误，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一些希腊原典流入西欧，学者们又直接根据希腊文原本校正。当时的翻译运动，为长期封闭于基督教正统神学的西欧学者，展示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刺激了他们对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和东方伊斯兰文明及犹太文明的研究旨趣，去探究原先基督教会列为“禁区”的学术领域，“异端”思想和基督教神学的改造都由此引发。中世纪盛期的学术复兴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伊斯兰阿拉伯文明的接触与交流。而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也正是孕育以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条件。

二、前期基督教神学与哲学

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神学是拥有绝对权威的统治意识形态，神学支配哲学，哲学只为神学做论证，两者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在前期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在制定繁琐的教规、教仪，大力发展以教皇、教廷为中心的教会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远超过往昔；而在神学理论方面很少新的建树，直到13世纪之前，基督教的正统官方学说一直是在罗马帝国末期形成的奥古斯丁神学与哲学。

奥古斯丁（354—420年）生于北非努米底亚的塔加斯特镇（现位于阿尔及利亚），幼年时曾从母加入基督教，在家乡文法学校和修辞学校习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修养，但19岁时转而信奉摩尼教，后来又生活放荡不羁，和两名情妇姘居，并生一子。在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影响下，他脱离摩尼教，醉心于研究新柏拉图主义。他在自传《忏悔录》里记述，是“花园里的奇迹”使他又最终重新皈依基督教：某日他在花园里为信仰而作剧烈的思想斗争时，耳边响起清脆童声：“拿着，读吧！拿着，读吧！”他随手拿起《圣经》翻开一页，圣保罗的教诲扑入眼中：“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该披戴主耶稣，勿使纵姿于肉体的嗜欲。”于是他“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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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年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他后来任北非家乡省城希波的主教，殚精竭虑从事神学著述、讲经布道和反对异教、异端的斗争，声誉日隆，他所建立的神学堂和修会成为北非教会的中心。他目睹罗马帝国濒于灭亡，死在汪达尔人兵临希波城之际。他毕生著述甚丰，包括自传、哲学、神学、反异端、圣文注释和布道等类，卷帙浩繁，堪称基督教学说的百科全书。《忏悔录》、《论幸福生活》、《论自由意志》、《基督教学说》、《论灵魂不朽》、《反学园派》等都是融会神学与哲学的代表作，他临终之前写下的《上帝之城》包含着他对罗马帝国濒于灭亡的反思，阐发他的神学历史观。奥古斯都的神学是罗马帝国后期一直在探讨、论争的各种希腊与罗马教父哲学的集大成，它终于克服了基督教神学和希腊罗马古典哲学的冲突，将后者的一切对基督教“有用”的成分都吸收过来，构建出一种以柏拉图主义为轴心的严整庞大的神学体系。他的学说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前期中世纪的西欧。罗马教会敕令奥古斯丁等“四大博士”的著作是神俗人员的主要教材，而奥古斯丁的神学由于融合了希腊罗马古典哲学，比早期基督教神学远为深化，又切合建立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罗马教会的需要，更成为罗马教廷的官方神学与哲学。在前期中世纪西欧，它一直是基督教的理论核心，主导着神学教育和研究。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神学取得官方统治地位后，奥古斯丁的学说对后世仍有多种影响，新教改革吸取了他的部分思想，至今梵蒂冈教廷仍高度评价它，甚至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将他的学说奉为存在哲学的思想先驱。奥古斯丁的神学与哲学的要义，可概述为以下几点。

基督教学说是统一信仰和理性的真正哲学。奥古斯丁主张基督教学说是“真正的哲学”，它以追求永恒幸福为主题，世俗的“现世哲学”只探究现世的短暂幸福。上帝的智慧与真理显示在《圣经》中，《圣经》的作者们是真正的哲学家与先知。“现世哲学”本来也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但往往被异教的“恶魔”不正当地利用。他所建立的“基督教学说”就是按《圣经》的价值标准，“取回”现世哲学中一切可与基督教信仰相一致的“有用”的内容，如人文学科教育、希腊罗马古典哲学中的理念论、道德学说和一神论思想等等，将它们改造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有机内容。显然，奥古斯丁旨在吸收、采纳古代文化遗产，重建能包纳古代文化的基督教理论。基督教才是最高的“真正的哲学”，世俗的现世哲学只是为它所用的思想成分。与此相关，他并不把信仰和理性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是上帝给予人的天赋，在获取宗教真理与世俗真理中都有重要功能，但理性未必都是信仰，而一切信仰都是涵有理性的思想。他强调两者统一的方式是坚持“先信仰、后理解”的原则，因为理性只是为信仰作准备，而信仰才为理解开辟道路，使之获得真正的智慧，并且使个人进入单凭理性无由进入的和上帝沟通的最高神秘境界。总之，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学说有两重性，它既压制了古典哲学中早已衰落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使哲学成为从属神学的侍婢，但又有所改造地保存、吸取了古典哲学中的某些理性的思维形式与方法。它是根据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融会所传承下来的古代学科知识的。在罗马文化凋败之际，它以神学形式摄取、保存了较多对基督教有用的古代知识成果。

光照说。奥古斯丁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是运用柏拉图的理念论来论证基督教神学的，光照说就是用理念论来作认识论的上帝存在的论证。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说人所感知的现象世界，就如一个囚在洞穴里的人只见到事物的朦胧阴暗的烛影，只有走出洞外，才能见到最高的理念“善”的阳光普照大地，凭借理性发现真实的理念世界。奥古斯丁说这个真理的“光源”就是作为最高理念“善”的上帝，《圣经》中已指明“道”是“普照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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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析人的认识过程，并不是直接断言上帝全知全能，而是以缜密的推理，论证人依赖上帝才能认识真理。他像柏拉图那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种。他认为感官获得的外感觉和心灵获得的内感觉，只是搜集、整理关涉事物外形、现象的材料，虽也有确定性，但不能洞察事物的本质的真理，也不能提供判断真假的标准。理性依照其本性自然地趋向光照，能综摄感性材料，洞烛事物的理型和确定的规则，这广义的知识就是柏拉图的一般理念。但理性作为人的心灵状态也还变动不居，它也不能解释自身的来源与本性。高于理性的狭义“真理”就是上帝。一切真理都存在于创造世界的上帝之中，那就是“道”或理型，上帝的真理之光镌刻在人心的感觉经验和理性知识之中，只有信仰、热爱上帝的人，才能在心中将这些真理之光的印记集合起来，认识到上帝就是至善的最高存在、永恒的真理之光，从而强化对上帝的信仰和热爱。奥古斯丁的光照说也包含着对人的认知过程的有价值的细致分析，如论述语言与知识、行为及心理活动的关系，当代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析哲学家注意探讨他论述的有关内容。然而，这种学说的主旨是要论证人的理性、知识和获得的全部真理，都来自上帝之光，并以信仰上帝为归宿。

质型说和种质说。这是奥古斯丁结合上帝创世说和希腊罗马古典哲学，论述自然世界的秩序。《圣经·创世记》说“上帝最初创造天地”。奥古斯丁解释最初“空虚混沌、黑暗深渊”的“地”，是已有接受形相之潜在能力的无定形质料，“天”则是精神性的“形相”，上帝使两者有机结合而生成赋有“质型”的万物，形成合乎“度、数、衡”的等级系统与和谐秩序。这种“质型”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说，而是吸收了柏拉图的以理念和数为中介的宇宙创生论。奥古斯丁没有采用《创世记》中上帝花六天时间创世的说法，而是采用《德训篇》中的说法，即上帝瞬间创造出一切事物的“种质”（rationes seminales）。他吸取了斯多亚派哲学的“种子理性”说，认为种质即事物的内在原因和本质属性，是一切事物生成变化的自然律，上帝正是通过种质控制了自然的秩序和进程。他还为基督教经常渲染的尸身复活之类的宗教“奇迹”辩护，说上帝创造、支配自然的方式是人所不可思议之谜，“奇迹”根据上帝意志发生，并不违反自然。奥古斯丁的质型说、种质说，实质上是将从毕泰戈拉、柏拉图到斯多亚派哲学的宇宙论、物理学思想糅合一起，纳入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框架。

恩典说和爱的伦理。奥古斯丁论述人的自然本性，认为人是肉体和灵魂不相混的结合体，肉体也是人不可或缺、相对对立的有用实体，而灵魂占有、管辖肉体，结合为统一的人，两者处于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毕泰戈拉和柏拉图学派将肉体看做灵魂临时居留的坟墓，是恶的渊薮，并主张灵魂转世说，奥古斯丁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基督教是主张个人灵魂不朽的。爱与恶是他的伦理观的主题。世间恶的本性和根源，是奥古斯丁长期思索的问题，他曾信奉摩尼教，就因为摩尼教的二元论能用善的光明之神和恶的黑暗之神的斗争，说明恶的普遍性及克制恶之道。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救赎罪恶，奥古斯丁从哲学与伦理角度深究恶的本源。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将恶定义为存在的“缺失”。奥古斯丁接受这一解释，认为恶就是背离本体、趋向非存在而造成存在的中断，也就是存在因自身的缺陷、堕落，造成事物秩序的混乱和放弃对高尚事物的追求。恶的现象有三类：事物的自然属性受损伤是“物理的恶”，理智的缺失和认知的谬误是“认识的恶”，这两种恶都较易纠正，而意志因自身缺陷只屈服于低于灵魂的肉体欲望，便产生“伦理的恶”，这是真正的罪恶。人类的意志自由既然是恶的根源，至善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赋予人类可能作恶的意志自由呢？奥古斯丁曾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上帝惩恶扬善以求符合善的秩序的公正性。后来异端佩拉纠教派坚持性善论，否认原恶说，认为人只要依据固有的善良本性自由选择，就可以自行得救，无须上帝的恩典。奥古斯丁在反佩拉纠派的著作中又修正意志自由说，认为伦理的恶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原罪，亚当在伊甸园受诱惑时就已丧失意志自由，上帝的恩典就是为人类赎罪，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人类才能摆脱原罪，恢复意志自由。这种恩典作为救赎罪恶之道，就是上帝为人类规范的爱的伦理秩序。基督教的信、望、爱三大善德中最大的是爱，爱的道德法则是铭刻在人心的“自然律”、“神律”、“永恒律”，人遵从它就能培育德性而获救。爱的基本道德原则是正确对待“正当”这种高级价值和“有用”这种低级价值，以“爱心”克服“贪心”，履行对上帝的热忱爱戴和基督徒的兄弟之爱。奥古斯丁的人性论和伦理观，说到底，是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赎罪说和爱的伦理的论证和阐发。

神学历史观。奥古斯丁在413年至417年罗马帝国危亡之际写下名著《上帝之城》，阐发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神学说明，表达了他的基督教国家理想。他认为人类历史中有圣史和俗史之分，古代史家记载的世俗历史事件均属俗史，《旧约》、《新约》记述的上帝创造人以来以色列人的历史和耶稣活动史则属圣史，耶稣为救赎人类殉难，标志圣史终结，而俗史仍在延续。罗马帝国行将灭亡，基督教徒普遍悲观沮丧，基督教今后何去何从，前景茫然。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奥古斯丁一反基督教徒往昔依附罗马帝国世俗政权的态度，将两者分割开来，前瞻基督教未来的政治理想。他说罗马民族有优越禀性，曾创造了光辉业绩，值得称颂；但他抨击罗马世俗政权曾长期崇奉多神异教，迫害基督教徒，骄奢淫逸腐化之风日盛，社会道德风气败坏，认为这正是罗马帝国濒亡的原因，表明这种世俗政权不能担负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他将国家与社会区分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伦理原则建立起来的两种迥然有别的社会模式。世俗之城奉行只爱自己、藐视上帝、惟求满足物欲的伦理原则，必然走向败落，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就是例证。上帝之城则恪守热爱上帝、藐视自己、追求崇高道德与精神生活的伦理原则，它能造就社会秩序和谐完善，秉获上帝恩典而使人类得到拯救。在他看来，这两种“城”即两种社会建构模式，在现世中仍然交织、混合着，而基督教的未来政治理想，是在尘世间普遍建立起“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已看出当时奴隶制在崩落，他批评奴役他人的奴隶制违背自然本性、伦理秩序和上帝意志，但他主张基督徒对奴隶制可以内心非议，却还得服从有关法律，他并不主张以强力手段推翻奴隶制。奥古斯丁主张“上帝之城”高于、优于“世俗之城”，只是两种社会模式的优劣之分，还不是鼓吹教权居于王权之上，当时也谈不到有教皇权和君主权之争。但他设计的“上帝之城”范型，确实已表达了基督教要渗透与统摄世俗政权、建立基督教世界秩序的意向，这为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和世俗政权紧密结为一体，为罗马教廷向西欧世俗国家以至对外部地区扩张势力，提供了理论根据。

前期中世纪基督教会将奥古斯丁学说奉为正统权威，与此相应，还推崇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神学。《新约》记载雅典法官狄奥尼修斯是保罗在雅典所收的弟子。公元6世纪初一些伪托的圣狄奥尼修斯的神学著作（包括《神秘神学》、《神圣名称》、《天国等级》、《教会等级》、《信件十札》等）在拜占庭帝国流行，拜占庭皇帝给罗马教皇马丁一世送来这些著作后，649年它们被钦定为正统神学著作，在西欧滥觞。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家爱拉斯谟就已提出它们可能是伪作，19世纪德国两位学者考证出它们是5世纪末以后匿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写的伪托之作。伪狄奥尼修斯论述天国、自然、社会、知识等等的秩序，都采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的烦琐的“三元结构”。他将神学也分为三部分，也是人类理解上帝的三阶段：“肯定神学”用各种范畴、名称陈述上帝的属性，研究理念世界，但不能揭示其“超越的意义”；“否定神学”逐次研究上帝按照理念原型创造的世界，并逐次排除人类思想不能理解上帝本性的局限性因素，使神秘因素不断积累、明显；“神秘神学”则通过专注的爱和坚韧的苦修，使人们达到和上帝融通的神秘体验，洞见上帝的超越本质。这种神秘主义神学，成为前期中世纪西欧盛行的修道院的精神指南。

在中世纪初期的黑暗年代，波埃修的学说闪亮了一道理性之光。波埃修（480—525年）出身于罗马贵族之家，早年在雅典学习哲学，后任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大臣，因被猜忌与东罗马帝国私通而被冤屈下狱处死。他学识渊博，热爱古代哲学，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波菲利的《范畴篇导论》，并注释了《范畴篇》、《解释篇》。这些在中世纪西欧被广泛用作逻辑学教材，后人称之为“旧逻辑”。他基本上承袭并有所修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又吸纳了斯多亚派的命题逻辑理论，对建立中世纪传统逻辑卓有贡献。他所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到12世纪才被发现，被称为“新逻辑”。他著有保存古典科学文化的算术、几何、音乐的教科书，也被广泛用作教材。他还写了5篇讨论“三位一体”的神学论文，被中世纪盛期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重视。他在狱中以对话与诗的形式写就的5卷《哲学的慰藉》，大量介绍了古代哲学，广泛流传。波菲利提出了“种和属”的共相是否独立存在的问题，并未解决。波埃修从认识论入手予以答解，认为种和属不仅是存在于心灵中的抽象概念，也是存在于事物中的性质，但不是独立的实体，这种温和的实在论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后来引发了中世纪盛期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与此相关，他论述作为“是这个”的个体存在者分有“存在”的普遍形式，上帝既然是“存在”的普遍形式，也属于“存在者”，因此有3个位格，这是对“三位一体”的别具一格的正统神学解释。他在生命临终关头写下文情并茂的《哲学的慰藉》，更多地将信仰寄托于柏拉图和斯多亚派哲学，宣述人生命运和自然秩序同一，人应追求德性以实现自身的本性，天命只是神对必然性的预知，必然秩序要通过人对善与恶的自由选择来实现。他的主张对神学宿命论已有所突破，偏离了正统基督教的教义，在伦理道德上表现了对理性与自由的追求。

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爱留根纳的学说是一朵绽开的理性奇葩。爱留根纳（810—877年）原是爱尔兰人，在秃头查理的宫廷任语法教师。他博学多才，对希腊古典哲学与文化尤为爱慕。在神学论争中，他写有《论命运》等著作，批驳主张遭劫难和被拯救的“双重前定论”，强调善恶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神虽预知，但并不干预。他的论说被教会谴责为异端，罗马教皇要求将他逐出法兰克宫廷学校并审判，但他受到赏识他的才智的国王查理的保护。他的重要著作《论自然的区分》，建立了中世纪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黑格尔说中世纪的真正哲学是从他开始的。他强调权威来自理性，理性并不来自权威，理性和启示都是真理，真正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宗教。这是最早的“双重真理论”，对基督教宣扬理性服从信仰的蒙昧主义是大胆的否定。他在承认上帝创造自然的前提下，对自然存在的诸层次以及对自然的认识，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有两点最有价值。一是辩证法思想。他认为自然存在的最初始原因、原型理念和可感事物中，有上行和下行的相反相成的运动，相应地人的认识也有上升和下降的运动序列，自然的循环运动和认识它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里已有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相一致的思想萌芽。二是泛神论思想。他主张上帝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也内在于上帝之中，上帝的本性体现在自然之中。他又认为恶只是非存在，罪恶的根源在于误导的自由意志，人只要恢复原有的本性，就可回归造物主，甚至恶魔也可以得救。恩格斯说“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泛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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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是中世纪盛期西欧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形态。“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Scholasticus”，原义为“学院中人的思想”，也译作“士林哲学”。它是在教会、修道院的学校和大学中生存的哲学神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辩证法”即论辩逻辑和神学结合，是它的主要形式特征。11世纪以来，西欧文化教育复苏，大学兴起，学术研究日盛，大量希腊哲学典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传入西欧，中世纪传统逻辑成为主课并得到发展。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中，原有的教父语录式的神学课程已不能满足需要，神学教育中兴盛论辩之风，也促使理智的逻辑思维进入神学。早在11世纪，神学家中就有辩证法和反辩证法之争，焦点是理性、逻辑能否和神学结合。法国沙特尔学派的图尔的贝伦加尔（1010—1088年），主张辩证法是理性的杰作，适用于一切事物，包括神圣事物神学。曾有名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达米安（1007—1072年）则贬斥辩证法，说它连“婢女”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说辩证法教师的始作俑者是引诱夏娃堕落的“蛇”。支持辩证法和神学结合的势力渐占上风，促成了经院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常说经院哲学是烦琐哲学，如用大量逻辑推理去论辩一个针尖上可站立多少个天使，这固然也足见当时经院神学的流弊。但从思想史进程而言，经院哲学并不是死气沉沉、僵滞一团的学说，而是围绕着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并关涉伦理与社会政治的现实，一直激荡着不同思潮的斗争。它是理智的思辩渗入神学，对中世纪前期的教父哲学有所更新；它在13世纪西欧全盛时，实现了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重大改造，而它在14世纪趋于衰落、解体中，又孕育着经验论的哲学与科学思想，因而是向近代哲学与科学思想过渡的必要环节。

经院哲学中交织着两种论争。一是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波菲利和波埃修早已提出的种和属是否独立实在的问题，诱发这场论争，焦点问题是“共相”只是声音、名词或心中的概念，还是独立的实体。一般说，唯名论偏离、动摇了基督教正统神学。二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之争，也就是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根基是恪守奥古斯丁学说的柏拉图哲学传统，还是用当时复兴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加以改造。这两种论争表现了经院哲学与神学中的基本理论分歧，和教皇权与君主权之争等现实问题也往往相关。


（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


安瑟尔谟（1033—1109年）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也是最早的极端实在论者。他原是意大利人，后任法国贝克修道院院长，加入本尼狄克修会，1093年被任命为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因维护教皇权和英王威廉二世多次发生冲突而遭贬斥，逃亡欧陆。他写有《论真理》、《论选择自由》、《论三位一体的信仰》、《上帝为何化身为人》等多种著作。他坚持奥古斯丁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主张先有信仰才能理解，而引入辩证法也是必要的，理性应当用于增强信仰，而不是损害信仰。黑格尔说他是“经院神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共相是上帝赋予的实体，就是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它是先于、独立于个体事物的客观实在，个体事物分有共相才得以存在。从这种极端实在论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他运用了许多逻辑推理来论证，简言之就是说，人心中既然有至高完善的上帝观念，就可以先验地推断至高完善的上帝不会只存在于人心中，他必然是现实地存在的。当时法国的隐修士高尼罗就在《为愚人辩》中指出这种证明的荒谬性，因为理解和观念的内容并不一定是实际存在的。安瑟尔谟又认为，上帝的恩典赋予人意志自由，而人在发生“原罪”后丧失了自由意志趋善的倾向，要恢复它，既需要上帝的恩典，也要通过赏善罚恶，使人对自己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他提出“补赎”说，说上帝化身为人，用基督肉身的牺牲来补偿人类的罪过，基督就是普遍人性的实在，只有皈依基督的人，才可望恢复人的自由意志趋善的本性而获得拯救。

法国的教师、神甫洛色林（约1050—1125年）是早期极端唯名论的代表。他认为辩证法和逻辑是关于语词的精巧艺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他主张个体事物才是真正的本体，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普遍概念）只是表示一类个体事物的名词，甚至只有声音的实在，而不是实在的本体。如果从这种极端唯名论来推论，上帝只是一个名词，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个体神的名词，“三位一体”不复成立，而可得出“三神论”的结论。所以，安瑟尔谟攻击他是“使用辩证法的异端”，1092年索松主教会议谴责他犯有“三神论”的错误。

阿伯拉尔（1079—1142年）是对基督教正统神学很有叛逆精神的唯名论者，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也相当悲惨。他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骑士家庭，为参加“辩证法的比武大赛”，放弃了骑士继承权。他曾遍访洛色林等名师，老师们的学说都不能使他满意。他以大胆创新的理性精神，发表演说驳斥他的老师香浦的威廉的实在论，迫使后者辞去巴黎圣母院主教堂学校校长之职，而他在该学校受到学生们热烈拥戴。1115年他和一位管堂神甫的外甥女海洛伊斯热恋并生一子，竟惨遭阉割私刑，这对情侣被迫劳燕分飞，被送入不同的修道院，从此永远分离，到1877年他俩的遗骸才在巴黎拉雪尔兹神甫公墓合葬，后世并有许多文艺作品歌颂他们坚贞的爱情。他一生颠沛流离，曾在多所学校和修道院任教，所写《我的苦难史》记述他在布列塔尼甚至险遭僧侣谋杀。他著书立说总是标新立异，受到教会精神领袖、十字军狂热煽动者伯纳尔的敌意攻击，罗马教皇英诺森二世和多次主教会议谴责他的学说是异端，他的著作被焚毁。他死后的墓志铭称他是“高卢的苏格拉底”、“敏锐的天才”。他著述宏富，《是与否》、《论辩证法》、《认识你自己》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

阿伯拉尔已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逻辑学中吸取大量思想营养，建立一种辩证神学，有力地推进了经院哲学。他主张治学要唤起“怀疑精神”，通过理解和验证，才能求得真理。和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针锋相对，他强调“理解导致信仰”，主张只有运用辩证法的理性考察各种词语，包括基督教的经典文本，才能确定信仰。在《是与否》中，他列举156个神学论题，发现教会所认可的使徒和教父著作中，对每个论题都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意见，他用这种“二律背反”式的剖析，贬低了教会经典的权威。而这种包含着论题与论辩的“辩证神学”的标准形式，之后被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所承袭。在“共相”问题的争论中，他发挥亚里士多德前期著作《工具论》中的思想，主张个体事物才是独立存在的本体，是产生共相的原因，共相作为名词是有形的，作为名词的意义是无形的，它表述事物的共同性质、状态，人通过印象和理智去把握它。有的哲学史家说他的观点是“温和的唯名论”，只是同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相比较而言的，他的观点更合理，并无与实在论妥协之意。他在理性的基础上探讨伦理学，提出一种“意图决定”说，否定正统神学的“原罪”、“恩典”、“自由意志”等教义。他认为灵魂不完善只是“缺陷”，而不是罪恶，人不应当为无法自主的自然禀赋承担道德责任，只有有犯罪意图的行为才是作恶。人的自然倾向不是罪恶的主观意图，人的自然欲望包括性欲、食欲和各种对快乐的追求，并不是邪恶，而是合理正常的。阿伯拉尔肯定人自决行为的理性伦理学，对正统基督教伦理和禁锢人性的禁欲主义是有力的挑战。他还说，希腊哲学家已经懂得幸福、高雅的生活，能首先得救，一些犹太人、异教徒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都有“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这更是离经叛道之说。阿伯拉尔是经院哲学中的激进理性派，罗马教会并不能扑灭他的巨大思想影响。


（二）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论争


至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在西欧的大学、修道院得到广为传播与研究，围绕着能否以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传统改造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斗争异常激烈。产生了三种持不同态度的理论。

当时弗兰西斯修会是维护奥古斯丁神学的堡垒。该修会的总会长波那文图拉（1221—1274年）曾任红衣主教，参加罗马教廷枢密院，写了《论辩问题集》等论著和各种学术讲演，激烈批判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和激进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他的全集共有10卷。他的学说固守奥古斯丁主义，是保守派的代表。他敏感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精神对传统神学的威胁，说最大的危险是从《圣经》和教义下降到虚假的哲学。他表面上也吸纳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某些概念，却将它们在奥古斯丁神学的框架中加以改造，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精神实质，指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特别攻击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世界永恒说、自然决定论和统一理智论。他坚持实在论，认为共相即理念，是上帝赋予的独立实体。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的名词来说明一切被造的东西的结合方式，但坚持上帝按照理念原型从无中创造世界，质料与形式的结合是以理念为原本的；他并将本质、形式附会成奥古斯丁所说的种质，种质使具体事物循环生灭，自身永恒不灭，以此来论证人死后在“最后审判”时“尸身复活”的教义。他表面上承认亚里士多德说的认识起源于感觉、从感觉到理智的认识序列，但将这些论述都纳入“光照说”，提出神秘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全部知识出自上帝的恩典与光照，人的认识进程经历由自然之光（外部之光）、感觉之光（低级之光）、哲学之光（与理智的真理相关的内在之光），最后达到圣典之光（与救赎的真理相关的高级之光），通过神秘直观得以观照上帝创造世界的原型即理念世界。波那文图拉的学说曾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被用作压制新生思想的理论工具。

当时巴黎大学盛行激进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思潮，形成对正统神学的猛烈冲击。阿拉伯学者早在11世纪就将大部分亚里士多德著作从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在研究中形成以阿维森那为代表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在西班牙以阿威罗伊为代表的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1250年译成拉丁文的阿威罗伊全集出版，巴黎大学的许多教授、学者成为阿威罗伊主义的追随者，主要代表是来自尼德兰的神学教授西格尔（1240—1284年）。他写有《论世界的永恒性》、《论理性灵魂》等多部著作，主张像阿威罗伊那样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提出一系列违背正统教义的理论：否认上帝创世说，认为上帝只是目的因，世界的存在是永恒的；否认个体灵魂不朽，认为只有作为普遍理性的人类统一理智才是永恒不灭的；主张哲学与神学的“双重真理”说，强调理性真理和天启真理具有同等的权威；主张一切事物和行为都有必然原因的自然决定论，认为人也有避免某些原因的能动性，但不应为无法控制、不可避免的行为后果承担道德责任，反对用“自由意志”来解释恶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否定基督教关于原罪与救赎的基本教义。西格尔的激进学说遭到波那文图拉的攻击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驳斥，巴黎主教唐比埃于1270年1月颁布了谴责拉丁阿威罗伊主义的禁令，1276年法国宗教裁判所传讯西格尔。教皇尼古拉三世则将他软禁起来，他后来被精神失常的秘书所杀。但丁在《神曲》中将西格尔位列在哲人的天堂中。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力主用亚里士多德学说改造神学理论的多米尼克修会的代表。他采取温和的立场，使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的正统神学相结合，并且糅合奥古斯丁的教义，创建出一种新的、庞大的基督教哲学与神学体系，后来被奉为基督教的官方学说，一直延续至今。他出身于意大利一个和罗马教廷有密切关系的伦巴第望族，5岁时就被送入卡西诺修道院当修童，14岁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在那里加入多米尼克修会。1295年他被修会派往巴黎深造，他师从的大阿尔伯特（1193—1250年）向西欧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这对阿奎那深有影响。他在教廷结识的莫尔伯克的威廉，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大量拉丁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阿奎那提供了丰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阿奎那在巴黎大学任教期间，在两条战线展开激烈论战，既批驳激进的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又反对弗兰西斯修会的奥古斯丁主义保守派。他毕生执教、研究和参加教会活动，曾领导建立多米尼克修会的学术中心“总学馆”，最终病死在奉教皇诏谕赴里昂参加主教会议途中。他的著述卷帙浩繁，总字数在1500万以上，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作了评注，代表作是《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完成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嫁接，是他对基督教的重大贡献。

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的基督教哲学与神学体系相当庞大，简述其学说的要义，贯穿其中的是一种综合、调和的精神。他调和信仰与理性，既重申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又注重将理性知识纳入神学体系，主张哲学和神学的“双重真理”可以互补，殊途同归，都通达上帝的终极真理。他用哲学论证神学信仰，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他舍弃安瑟尔谟的牵强附会的“本体论证明”，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宇宙论的证明”：从事物变化运动的第一推动者、事物的终极动力因、事物必然存在的终极因、事物完善性等级序列的终极因、安排世界秩序的目的性设计等五个方面，后天地证明上帝是最高的存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包括存在论、四因说、质料与形式说、潜能与现实说等，都有系统的阐发。他认为形而上学作为最普遍、最高的科学，也可最终被归结为神学，因为它最终说明“自有的存在”、“存在的自因”是上帝，上帝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是最高的实体。他既肯定人的灵魂在和肉体结合中，也执行着动物灵魂、植物灵魂的生命功能，又强调理性灵魂是人的惟一的实质性形式。他认为认识始源于感觉，而理智活动也是知识的来源。他对认识过程作了细致研究，包括外感觉、内感觉、感觉中内涵的消极理智和抽象思维的能动理智等，他认为科学理智部分来自外在感觉对象的印象中包含的事物的本质，部分来自心灵内的理智能力对纯粹形式的把握。在共相问题的争论中，他以一种温和的实在论调和各种观点，认为就物质世界独立存在的只是可感个体、共相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言，唯名论是正确的，就共相是和普遍概念对应的普遍实在而言，实在论是正确的。总之，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调和为一体，使神学获得一个比奥古斯丁主义显得理性化的哲学基础，使基督教神学适合西欧中世纪盛期知识与文化的进展；他又认为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形式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致的，他并不排斥奥古斯丁学说，也肯定了它的重要价值。所以，他的综合调和性的基督教哲学容易被罗马教廷接受。

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与政治思想，体现了较强的实践理性和世俗化精神。他的伦理思想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认为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至善的上帝，而人类追求的共有善却是幸福，而不是上帝。作为终极之善的仁爱之心出于上帝的恩典，而属于人类幸福的其他善和上帝并无必然联系。恶是缺乏善的目的，或将次级的善颠倒为高级的善。他认为人有自然意欲和意志性行为，符合人性、理性的意志活动才是自由选择，它不是恶的原因。他主张德性是良好的习惯，对科学、智慧、理解和艺术等四种基本德性，对道德德性中谨慎、正义、节制和坚韧等四种基本德性，对信、望、爱的神学德性，都细致阐发，建立了一种兼容世俗和神学道德的德性论。他又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是体现理性与人性的“自然律”。它是一切道德准则、宗教戒律、教会与国家法律的来源与根据。他肯定社会与国家根据人是社会政治动物的自然本性而建立的，君主对于国家，犹如理智之于灵魂、上帝之于创世，所以君主制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最好政体，最坏的政体是暴君制，为避免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君主的权力应受民选官吏制衡。他认为，教会的目的高于国家的目的，神律高于人法，但他没有坚持极端的教权主义，而是分清教会和国家的权限，在教皇权和世俗君主权的激烈斗争中，他也采取了调和立场。他的伦理与政治思想，既维护了基督教的教义、教权的神圣性，又体现了适合当时社会进程的世俗化精神。

托马斯·阿奎那为基督教建树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与神学体系，但由于波纳文图拉的保守派竭力抵制，基督教教会接受它也经历了激烈争论的过程。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阿奎那为“圣徒”，并授予他“共有博士”、“天使博士”称号，托马斯主义成为后期经院哲学中教廷官方支持的学说，16世纪中期召开的特兰托主教会议确定它为天主教官方正统学说。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建立时，确有取代奥古斯丁主义的革新意义，但它实质上也将亚里士多德学说神学化、教条化，后来愈益僵化，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经院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为压制新生思想的教会官方意识形态，一些进步思想家往往用实质上纳入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所谓“新柏拉图主义”来对抗它，展开激烈的批判。

13世纪后期经院哲学中上述三种思潮斗争异常激烈，理论斗争演变为思想迫害。在教皇授意下，巴黎主教唐比埃指定16位神学家组团调查所谓流行错误，于1277年3月7日颁布谴责219条命题的“七七禁令”，主要针对拉丁阿威罗伊主义，也有20条涉及阿奎那。它借教会行政命令，干预理论论争，实行思想专制，可谓登峰造极。然而，“七七禁令”的后果并未能定思想于一尊，反而促使经院哲学由盛趋衰，走向分裂、解体。


（三）经院哲学的衰落


英国的集权君主制较早表现出对抗教皇权的独立性，城市工商业较快领先发展，学术研究也较为自由、活跃。13、14世纪在英国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涌现了不少富有科学理性精神的著名学者，他们在促使经院哲学解体、形成英国经验论传统方面，起有重要的作用。

早在13世纪初，牛津大学首任校长格罗斯特就开科学研究风气之先。他翻译、评注亚里士多德著作，特别注重研究逻辑与自然哲学著作。在《光论》中，他提出一种“光的自然哲学”，将世界的物质基础归结为光，根据这种哲学原则，他倡导数学与物理学研究。他研究科学认识的进程，强调理性的推演与经验直观对于确立科学的初始普遍原则，都是必要的。

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1214—1292年）是经院哲学内部最早的叛逆者，富有创新精神。他曾赴巴黎大学任教，宣讲当时还被禁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提出用“实用科学”精神来改造经院哲学的科学研究计划，因此被判为异端，两次被长期囚禁在修道院，最终抑郁而死，被称为“悲惨博士”。后来牛津大学将这位有超前思想的不幸天才引为骄傲。他在倡导学术革新的纲领性论著《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和《哲学纲要》中认为，哲学应包括数学、语言学、透视学、实验科学和伦理学五部分，强调哲学是世俗学问，应体现科学理性精神。他指出人类获求知识有四大障碍：无价值的权威、长期的习俗、流行的偏见、虚夸的智慧。他猛烈抨击经院神学的教条和烦琐空洞的论辩。他认为知识有权威、理性和经验三个来源，权威要以理性和经验为基础。他指出推理和经验是获得知识的两种途径，而经验更重要，它是充分认识和验证知识的基础。他在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实验科学”概念，认为自然的经验高于思辩知识，实验科学是科学之王，因为实验科学是获取确定知识的充分条件，能打开自然的奥秘，并有服务于人的实用价值。他本人做过不少物理、化学、光学方面的实验，并根据光的本性和感官结构，用透视学分析出29个感觉的要素。他还提出了道德改革的纲领，主张将希腊罗马的古典伦理融入基督教的教义，用以纯洁教会。他抨击教会普遍道德堕落，主张使公正的王权和教权结合，物质的剑和精神的剑并用，这样才能建立廉洁的教会。罗吉尔·培根最早倡导用科学理性精神改造经院哲学，他和17世纪英国近代的经验论与实验科学的开创者弗兰西斯·培根，有许多思想相似之处。

参加英国弗兰西斯修会的邓·司各脱（1265—1308年）提出了以完全世俗化的哲学来有力地削弱、限制神学的学说。他曾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和任教，写有《牛津评注》、《巴黎记录》等26卷著作，年仅43岁就逝世。他以才思敏捷、论证细密著称，被称为“精细博士”。他宣称“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存在，人们只能原则上说上帝是无限永恒的存在，理性不能论证基督教有关上帝的信条和教义，它们只是信仰和爱的对象。他主张研究现实存在的哲学应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只为神学保留了精神信仰的狭小地盘。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有限的存在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体，灵魂也有物质的基质，不是纯形式，甚至提出问题：“假如上帝是万能的，他能否赋予物质以思维的能力？”马克思对此赞赏地评说：“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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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批判奥古斯丁主义关于知识来源于“光照”的天赋真理论，认为知识是事物与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对抽象知识与直观知识、演绎知识与归纳知识作了细致研究。他突破了认为只有演绎的证明推理才能建构科学知识的传统见解，认为以经验为证据的归纳方法也合乎逻辑，能形成有确定性的科学知识。司各脱主义在14、15世纪拥有和托马斯主义抗衡的声势，它的信众甚至超过托马斯主义的追随者。

威廉·奥卡姆（约1285—1349年）提出“现代路线”的唯名论，从内部彻底动摇、瓦解了经院哲学。他也在牛津大学就学、任教，论辩机智敏捷，人称“不可战胜的博士”。他因讲课中有异端思想，被召至阿维农教廷软禁审查，1328年他和因主张教会守贫以恢复福音书理想的弗兰西斯总会长米切尔一起，潜逃到意大利的比萨，获得驻扎在此地的教皇的政敌德皇路德维希庇护，他和米切尔都被教皇以宣扬“使徒贫困论”为由革除教籍。相传奥卡姆对路德维希说：“你用剑保护我，我用笔保护你。”奥卡姆维护世俗王权，对三代教皇都猛烈轰击。他写有《箴言书注》、《逻辑大全》、《物理学论题集》、《自由论辩集》等多种著作和政论文章。

和老辈的唯名论不同，奥卡姆的“现代派”唯名论有严格的逻辑涵义，建立在对词项逻辑的精深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词项是符号，自身有指称功能，在命题中则有指代功能。世界的事物都是个体存在，指称它们的词项是殊相，科学命题中的普遍概念又以共相指代殊相，共相归根到底是指称个体事物的自然符号。他的认识论思想也是他的唯名论的主要支柱。他区别经验的直观认识和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抽象认识，认为一切知识可归结为两类：靠直观认识所获得的、以经验证实的证据知识；靠抽象认识获得的、依据逻辑必然关系可判断为真的自明知识。由此，他提出：一切既无逻辑自明性又缺乏经验证据的命题与概念，都必须从知识领域剔除出去。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它的锋芒所向，实在论的普遍实体、烦琐的经院哲学、基督教神学的教义，都不过是虚假知识，统统全都得剃去，才能使真实的科学知识得到发展。至于“上帝存在”和多种神学命题，只是信仰的对象。他认为上帝意志是自由、偶然的，人类道德活动应奉行符合理性的“自然律”，神学并不关涉世俗伦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是激进的，反对教会拥有财产权，强调应恢复早期基督教放弃世俗占有、追求精神平等的理想。他主张教区神职人员应由宗教会议选举产生，否定“君权神授”，反对教皇专制，指出教权只能管精神生活，不应干预世俗王权。他甚至已有君主立宪主义的思想萌芽，认为国家是靠社会的共同契约建立的，国王如果违背人民的共同福利，人民有权废黜他。奥卡姆的现代派唯名论在14、15世纪虽然屡遭禁令，仍深入人心，在英国与欧陆广泛传播。在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的学说从内部连续冲击下，经院哲学也就衰落了。

四、基督教精神和民族文化

基督教精神主宰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不仅表现在神学与哲学的理论核心中，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史学等文化样式中。基督教精神要求的普世性，使中世纪西欧的精神文化具有某种同一性。然而，就西欧本土范围而言，从中世纪初建立各蛮族王国起，中世纪西欧的民族多元性的幅度就远超过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至中世纪盛期西欧的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已大体可见近、现代西欧民族国家的格局。因此，中世纪西欧各民族也在逐渐形成、发展自身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它们并不完全受基督教精神所支配，而是也反映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生活现实。中世纪盛期城市兴起，促使西欧精神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化，摆脱基督教的精神束缚，它同西欧文化的民族化进程也是相结合的。在各种文化样式中，基督教精神的同一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较早也尤其鲜明地表现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中。


（一）文学


奥古斯丁宣扬上帝是至高、至善、至美的本体，上帝借有形体的美彰现自己，人只能在上帝的光照中观照美。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美应表现上帝的目的性的善，艺术应体现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精神。他们的审美原则，支配着基督教神光笼罩着的中世纪西欧的文学艺术。但是，西欧各国的民族文学也在突破基督教的审美原则，产生反映民族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的作品。中世纪西欧的文学有教会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等四类。

教会文学是中世纪西欧的正统官方文学，它使文学沦为宗教的宣传品，大量的圣经故事、基督故事、圣徒传、赞美诗、祈祷文、圣者言行录、奇迹故事、梦幻故事以及宗教剧，旨在宣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与道德，使人敬畏上帝、禁欲苦行、寄托来世。这类作品在艺术价值上乏善可陈。和中世纪西欧盛行修道院相应，教会文学中出现了一种灵修文学，记述修士传播福音的故事和他们的宗教生活的内心体验，在中世纪盛期尤为盛行。如波那文图拉的《心路的历程》、坎培斯的托马斯的《效法基督》，都是通过袒露作者灵修的神秘内心体验，劝导人们弃恶从善，皈依上帝。灵修文学中较有文学特色、影响最大的是《灵花》，它由多人汇编、加工而成，是记述圣弗兰西斯及其修会宣传福音、领受圣恩的故事集，描写圣弗兰西斯忍辱苦行、救治病人，感化俗人和异教徒，甚至向禽兽讲道，生动有致；对地狱和天堂的描写多有奇异神来之笔；各章故事可独自成篇，又巧妙地串成一体，其结构方式已相似于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教会文学中也有出自下层民众的作品，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如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记述：7世纪时惠比德修道院雇佣一位平素羞于开口的牧羊人凯特蒙，他在梦中受天使感召，竟连连唱起上帝造物的赞美歌，修女们得知此奇迹，就将圣经故事讲给牧羊人听，他便用盎格鲁—撒克逊语一一编成押韵的歌，这《凯特蒙组诗》成了最早的英格兰诗歌。它也表现了异教徒和早期日耳曼民族的生活，其中《创世纪》的诗歌则将魔鬼撒旦刻画成大胆、热情的叛徒。可惜这部组诗未能传存下来。此外，8世纪后叶英国游吟诗人琴涅武普写的关于圣经故事与圣徒传的诗篇《基督》、《桑利安那》、《使徒们的命运》、《爱伦那》，以及一些佚名的《十字架之梦》等教会诗歌、叙事诗《朱迪思》，都是古英语中的出色诗篇。

英雄史诗富有西欧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文化启蒙较早的英国，在7世纪末8世纪初就产生了早期中世纪最古老、完整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它以西撒克逊方言写成，长达3182行，反映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部族在欧洲大陆的生活。这部英格兰民族的第一部史诗，描写瑞典南部的王子贝奥武甫渡海去丹麦，为解救国王罗斯加，迭经英勇搏斗，替丹麦人消灭了危害民众的巨妖和巨妖之母，回国执政50年公正廉明，国泰民安，深受民众爱戴。国内出现火龙作孽，他又老当益壮、为民除害，经激烈交战，终于制服妖魔，他也负重伤壮烈牺牲，临终前还将火龙的洞中宝物分给民众。这部史诗塑造了部族民众理想的忘我无私、品德高尚的英雄人物，气势恢弘，已有较高的艺术性。表现相似的早期日耳曼蛮族部落生活的英雄史诗，还有9世纪德意志产生的、用日耳曼语创作的《希尔德布兰之歌》。

至中世纪盛期，已有以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为基础、反映西欧完成封建化后的社会现实的英雄史诗。它们的内容多为歌颂抵御外侮、要求统一民族国家、维护民族独立的爱国英雄，涌现了不少堪称文学杰作的名篇。法国的《罗兰之歌》是在12世纪用罗曼语写成，全长9002行，描写严明君主查理大帝在西班牙对阿拉伯人作战，他的重臣罗兰因其继父、叛臣加纳隆卖国，他所率的2万后卫部队遭敌军重重围困，他和部队英勇搏杀，全部壮烈牺牲。罗兰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爱国忠君、不惜牺牲的理想英雄。史诗表现了法兰西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形象塑造、心理刻画、艺术手法等方面，富有浪漫色彩。1145年左右成诗的西班牙史诗《熙德》长达3700行，描写西班牙人民反抗占领者阿拉伯人的斗争，英雄主角熙德的原型是民族英雄罗德利戈，史诗寄托了西班牙人民渴求独立的爱国理想，采用的现实描写手法已接近近代艺术风格。德意志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被称为“德意志的伊利亚特”，其内容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就有口头流传，迭经加工，1202年左右才定型。全长9516行，分上下两部，共39歌，由北欧神话、英雄传说和民族历史混合而成。它的主要情节是：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早年杀死巨龙，得到尼伯龙根族的宝物，后帮助勃艮第国王巩特尔打败撒克逊人，并帮助他娶得冰岛女王布仑西尔特为妻，巩特尔为表示谢意，将妹妹克里姆希尔特嫁给他。10年后冰岛女王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侍从撮合而成”，迁怒西格夫里特，唆使人杀死他，并将宝物沉入莱茵河。克里姆希尔德立志为夫报仇，寡居13年后嫁给势力强大的匈奴国王，又过13年，借故约请巩特尔等亲族来匈奴相聚，将他们和许多勃艮第人全部杀戮，她的部下因她的行为过于残酷，又将她杀死。这部悲剧性的史诗，实际上也反映了西欧中世纪封建诸侯割据时代尔虞我诈、虚伪丑恶的世相。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用《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克里姆希尔德对待婚姻的态度，生动说明在中世纪的婚姻缔结，“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7]

 尼伯龙根诗体对后世德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长期处于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至12世纪初封建关系才逐渐形成。他们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史诗文学传统。其中，以冰岛文学最为绮丽。10世纪挪威人进入笼罩在神奇雾气中的冰岛，带来了北欧古老的神话故事和史诗传说，12世纪根据长期口头传说写成包含35篇的诗歌总集《埃特》，有记录北欧关于天地与人类起源的神话诗，海盗时期的英雄史诗，和表现北欧早期氏族伦理与基督教道德的教谕诗。代表作是《佛卢斯泡》（又名《女法师的预言》），恩格斯指出这篇诗写成于海盗时代，氏族社会已趋瓦解，它写诸神没落、世界毁灭与大灾难到来以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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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描述：弟兄们、姊妹们的儿子“相互残杀”，“世界在痛苦中，淫乱风靡”，“风暴的时代，饿狼的时代，世界将要覆灭”。但诗人并未悲观、绝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比太阳还美丽”的“殿堂”里，“许多有道德的人将住在这里，永远享受着无上的幸福”。冰岛12世纪至14世纪形成散文叙事文学，称为“萨伽”（意为“话语”），包括英雄传说、王朝史话、家族史话等，影响最大的是《佛尔松萨伽》，写佛尔松家族和纠奇家族并交织匈奴王争夺宝物与情爱复仇的故事，情节相似于《尼伯龙根之歌》。芬兰史诗《卡勒瓦松》（又名《英雄国》）具有芬兰民族的特点。它原是7世纪末至12世纪芬兰流传的歌谣体史诗，19世纪芬兰医生艾里阿斯·隆洛特编定出版。它描写卡勒瓦松的英雄们和北方黑暗国赫尤拉争夺能制造谷物、盐和金币的神奇宝物的故事，反映了芬兰氏族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斗争、思想意识、多神教信仰和生活风貌，歌颂了创造性劳动和英雄们为人民幸福进行的斗争。

12世纪后，随着西欧盛行封建贵族的骑士制度、骑士教育和骑士参加十字军东征，骑士文学风靡一时。它的内容主要表现骑士阶层的文化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理想，既描述骑士对君主或领主的忠诚，也抒写骑士对贵族妇女的情人的爱慕、效忠之心，并记述他们在西欧本土或异邦征战的冒险经历。骑士文学虽也体现基督教精神，但并不奉行禁欲主义，而是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属于世俗文学。骑士文学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骑士抒情诗，中心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当地工商业发达，贵族文化繁荣，产生大量深受民间诗歌影响的抒情诗，表现骑士对贵妇的爱情和遵从，形式多样，有夜歌、情歌、怨歌、牧歌，尤其以破晓歌最为著名，描写偷情痴心的骑士和贵妇在破晓时分情意缠绵、难舍难分的心境，其中也不乏表达他们追求自由爱情的佳作。如一位女子大胆对骑士情人倾吐热烈爱恋的心声：“我爱你，直到生命的最后，我内心充满情热之火”，“占有我，代替我丈夫的地位，对我热情向往之事尽力而为”。
 
[9]

 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统治阶级中婚姻是包办的政治行为，骑士的爱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个人之爱，其作用是破坏了封建主夫妇之间的忠诚。他还说普罗旺斯爱情诗的精华是“破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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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抒情诗既保留民间诗歌特色，又格律严谨、技巧复杂，从而形成特定的诗学理论。恩格斯评价：“它在近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它的诗当时对拉丁语系各民族甚至对德国人和英国人都是望尘莫及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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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世纪初教皇和法国北方封建主镇压南方“异端”，南方容纳“异端”的贵族遭到覆灭，许多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逃亡国外，抒情诗传统传入意大利，形成西西里派抒情诗，更注重以特定的创作手法表现男女的高尚情操和圣洁灵性。之后又传入德意志，14世纪有著名的《海德堡诗歌集》，破落骑士出身的诗人瓦尔特·封·弗格尔德在各地漫游20多年，热衷于考察民间疾苦，他以简练的民歌风格，抒写普通青年男女的淳朴爱情，并以政治诗、格言诗揭露教皇分裂德意志的虚伪阴谋，维护王权，表达爱国精神。

第二类骑士文学是以叙事诗或散文表现的骑士传奇，大都描写骑士为爱情、荣誉或宗教而冒险游侠的故事。它兴起于法国北方，后扩向西欧各地。骑士传奇按题材分为三个系统：1.古代系统。写古希腊罗马的故事，如《特洛伊传奇》、《亚历山大传奇》、《伊尼阿斯传奇》等，它们刻画的英雄，实际上具有中世纪骑士的爱情观与荣誉观。2.不列颠系统。它写不列颠古凯尔特人国王亚瑟及其12名圆桌骑士（曾领导凯尔特人抵御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的爱情和冒险故事，这成为西欧多国共同创作的题材，构成亚瑟王故事系列。其中，法国诗人克雷蒂安·德·洛亚创作的《朗斯洛》最负盛名，它写亚瑟王的骑士朗斯洛和王后耶尼爱佛的恋情，郎斯洛为情人不惜牺牲骑士荣誉，屡履艰险，表达了他的忠诚爱情。3.拜占庭系统。这种骑士传奇是十字军东征的产物，富有异域情调。《奥伽生和尼哥雷特》写贵族子弟奥伽生爱上女奴尼哥雷特，遭严父阻拦，他为爱情可舍弃忠君报国的骑士责任。骑士的爱情对象已不是贵妇人，而是社会下层女性，从中也可见，骑士精神已趋衰落。骑士传奇在塑造有独立人格的人物和细致描写内心活动、生活细节等方面，都有艺术特点，对文艺复兴和近代的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有一定的影响。后来骑士制度衰落，骑士文学千篇一律地程式化，在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骑士与骑士传奇就成为被嘲讽的对象了。

市民文学随着城市与市民阶层兴起而逐步形成、发展，反映市民的世俗生活和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往往有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倾向，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和贪婪，歌颂市民与农民的机智和聪敏，洋溢现实的乐观精神，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特征。它的体裁形式多样，有韵文故事、讽刺叙事诗、寓言故事、抒情诗、散文、戏剧等，艺术特点是采用讽刺、象征、隐喻等手法，风格清新活泼，语言生动鲜明而又通俗。它对文艺复兴的文学有直接影响。

市民文学在法国最发达。现已保留不多的“韵文故事”，较多反映和城市斗争相关的农民机敏的反封建斗争。如《驴的遗嘱》谴责教会巧立“遗赠”之名，强夺农民财产；《以辩论征服天堂的农民》则写一个农民死后驳倒阻拦他的圣彼得、圣保罗而进入天堂。《农民医生》写一个女农奴被丈夫殴打，就故意捏造说她的丈夫会治病，但必须打他一顿，他才会承认自己是医生，这农民挨打后，被迫行医，又凭着自己的机智摆脱了困境。故事赞美了农民的机敏，下层妇女首次在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崭露头角。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加工此情节，写成喜剧《屈打成医》。讽刺故事诗中最突出的杰作是《列那狐传奇》，这个以动物为角色的故事在西欧各国流传甚广，12、13世纪法国多位民间诗人以此题材创作，保留下来的有27组诗共3万多行。这部作品以兽寓人，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丑恶，歌颂新兴市民和下层人物的机智斗争。国王诺布勒狮横行霸道、独断专行，贵族廷臣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强取豪夺、为非作歹，教皇的代表是颟顸的骆驼，贝那尔主教则是一头笨驴。列那狐是封建制的逆臣、新贵族市民，以市民的智慧战胜封建暴力，而他也欺压下层弱小人物，又在和弱小者斗智中受谴责。《列那狐的审判》是最精彩的组诗，写依桑格兰狼屡屡遭列那狐戏弄、暗算，便向国王诺布勒狮控告，列那狐被判有罪，但他凭着狡猾智慧终于胜利逃脱。18世纪末德意志的歌德曾根据这个系列故事写成叙事诗《列那狐》。法国洛利斯和墨恩创作的《玫瑰传奇》，将玫瑰拟人化写成爱情故事，抨击禁欲主义，讴歌理智、自然的爱情，也是有广泛影响的名作。

市民文学中抒情诗方面成就最高的是流浪诗人弗朗索瓦·维庸，他生活于巴黎下层社会，生活放荡不羁，曾遭监禁、流放，几乎死于绞刑。他写有两部诗集《小遗嘱》、《大遗嘱》，大胆暴露他内心的复杂感情，揭示穷人和富人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讽喻受人崇敬的帝王、英雄和美妇，终究要躺在坟墓里长眠不起。农民运动在市民文学中也有反映。英国下级僧侣威廉·兰格伦的长诗《农夫皮尔斯》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写农民皮尔斯追求真理和善的历程，体现农民运动的改革要求，肯定劳动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反对剥削，倡导平等，期盼在民族统一教会的旗帜下实现自己的理想。马克思在谈到14世纪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约翰·鲍尔的平等思想时，曾提到兰格尔的这部作品，建议人们把它同“高雅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对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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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反映农民绿林好汉劫富济贫、仗义救弱的“谣曲”故事在西欧也很流行，如英国的《罗宾汉谣曲》，叙述挪威神箭手艾吉尔、瑞士神箭手威廉·退尔的谣曲。当时喜剧也以笑剧形式开始复兴，最著名的一部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写律师以机智高超的骗术胜过布商、法官，在按不同职业、身份描绘人物心理状态方面，较有艺术成就，近代西欧一些作家采用它的情节来创作喜剧。


（二）艺术


中世纪西欧的艺术的主题主要是表现基督教精神，服务于宗教信仰。绘画缺乏创造性，千篇一律、单调呆板的耶稣像和圣母像充斥圣坛，乏善可陈。教堂建筑是中世纪西欧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西欧各国大事兴建的无数教堂，表现了艺术家在建筑和雕塑方面的创造性才华。有人说，单是中世纪盛期法国为兴建教堂所采掘的石料，就超过古埃及三千年用于建筑金字塔及庙宇的石料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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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式建筑和哥特式建筑，分别表现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它们既体现了西欧中世纪两个时期的基督教精神及其建筑艺术风格的同一性，又表现了各民族建筑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9世纪至12世纪西欧盛行罗马式教堂建筑。它脱胎于罗马长方形会堂建筑，加上两翼，构成罗马十字形，被基督教会奉为正统的教堂建筑形式。它采用古罗马拱顶和梁柱相结合的建筑体系，古希腊罗马的“纪念碑式”的雕刻用来装饰教堂，后来又将罗马和加洛林时代的精工镶嵌的木制屋顶，改造为石制拱顶，使柱子和圆顶的雕刻融合一体，也减少了发生火灾的可能。罗马式建筑的特征是坚实、庄严和肃穆，坚厚的石墙，狭小的窗户，半圆的拱门，灰暗的厅室，粗矮的柱子和圆矮的屋顶，教堂前后配置碉堡形的塔楼，教堂内光线微弱、幽深阴暗，和外面的阳光灿烂形成强烈对比。它象征基督教精神控制现世负罪的心灵，使人们在沉重压抑感中进入神秘、超世的意境。罗马式建筑在各国又有不同的民族表现形式。法国南部图鲁兹的圣塞南教堂和西部勃艮第的克吕尼教堂，是融合法兰西韵味的朝圣教堂。英国的达勒姆教堂颇具创新风格，融合诺曼底、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勃艮第的建筑风格，使用梭状肋拱顶和有英格兰特色的教堂装饰。而西班牙的著名朝圣教堂圣地亚哥大教堂，则可见融和阿拉伯文化和法国文化的特色。德意志萨克森的教堂则承续加洛林文化传统，取半圆平面，设两个圣坛、两条袖廊和两个十字形交叉中心。意大利的教堂更接近古希腊罗马建筑传统，南部和东北部的教堂建筑又分别受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比萨主教堂群自1063年开始建造，历经一百多年才全部完成，1174年始建的钟塔，就是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那里其实有纯白色的主教堂、钟楼（斜塔）和洗礼堂三大建筑物，它们构成一组和谐完美的罗马式教堂建筑群。文艺复兴后期物理学家伽利略曾在比萨斜塔上作著名的重物落体运动实验，更增加了比萨斜塔的知名度。

哥特式建筑在12世纪兴起于法国北部，之后在三个世纪中成为盛行西欧的教堂建筑风格，它取代罗马式，在建筑史上是巨大的创新。西欧中世纪盛期城市兴盛、财富增长，城市教堂取代修道院成为公共生活的文化中心，各城市竞相建立哥特式教堂，这成为市民炫耀财力、表达自豪感的方式，体现宗教热诚与浪漫情感的奇妙结合。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建筑风格源自蛮族哥特人的建筑，其实两者并无关系，名为哥特式，只是托古创新。哥特式建筑的突出风格是高直细尖，尖形的拱门、高塔、屋脊、房顶和望楼，使教堂有飞跃腾升、直插云霄之势，仿佛要摆脱俗世束缚，升往天国；这种教堂又配以12世纪西欧发明的宽大明敞的彩色玻璃，人物雕刻不再堆积于柱顶，而是排立在教堂内外部，彩窗上描绘的和教堂周围雕刻的基督、圣母、圣徒、先知及世俗王公，神志安详温和，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人感受一种神圣的宁静、自信和壮美。哥特式建筑表现了西欧中世纪盛期基督教精神的演变，体现一种浪漫的唯灵主义。德国诗人海涅说进入这种教堂，“精神逐渐飞升，肉身遭到践踏”，它“宏伟无比”，“造得那样的空灵、优美、精致、透明”，连最顽固的石头“也宣扬基督教的唯灵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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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建筑在西欧各国纷纷拔地而起，但并非样式一律，而是也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异彩纷呈。著名的巴黎圣母院1163年开始建造，13世纪上半叶完工，是法国前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规模宏大，宽47米、长125米，中厅高32米，可容纳近万人，使用巨形拱顶和宽大明敞的彩窗，表现当时法兰西趋盛和文化领先地位。之后法国成熟期的哥特式建筑有更加高挺的垂直线条造型风格，沙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都是典型的杰作。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则既高耸入云，又宽宏壮阔，体现英国最早趋向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的自信心，1174年重建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是第一个具有这种风格的杰作。14世纪英国又创造有复杂变化的“装饰式”风格，直接影响法国和德意志。后期发展出“火焰式”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作是埃克塞特大教堂和韦尔斯大教堂。德意志在13世纪中期才出现哥特式建筑，著名的科隆大教堂1248年兴建，历经六百多年改进、完善，它受法国哥特式的影响，又体现德意志宗教文化的特色。意大利的哥特式教堂内部构造则较多地保持着古罗马的建筑风格，建立于14世纪后期的米兰大教堂，有135个直刺天宇的小尖塔，是罕见的建筑绝品。


（三）史学


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学也是由基督教精神主导的，历史学家主要是教士和修道院的修士，神权主义原则支配着史学研究，历史叙述往往从上帝创世说起，神话、奇迹和传说充斥在历史著作之中，宗教史和世俗史的界限往往不分明，加之古代建立的许多图书馆毁于战火，古典文献大批散失，给史学研究造成巨大困难。总体来说，中世纪史学研究的水平有所低落。但是，教士和修士努力搜集、整理大量历史资料，并使它们得以流传下来，奥古斯丁主张“异教”史学对弘扬基督教也是一门有用的学问，这对于保留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传统起有重要作用。西欧中世纪史学仍丰富地记载了西欧从蛮族立国前后以来的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进入中世纪盛期后，对世俗性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研究有所展开，所以从西欧中世纪史学中，尤其可见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

早期西欧中世纪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记述蛮族立国历史或地区教会史的史学家。第一位是东哥特王国的卡西奥多鲁斯（480—570年），他出身于罗马名门望族，也是政治活动家，曾获国王狄奥多里恩宠，被擢拔为首相，任职数十年后，退休进入修道院潜心著述。他写成的《哥特史》12卷，提出哥特民族的罗马起源论；《文牍汇编》则是他从政时所写的文件和信札，对研究东哥特王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史很有价值；他续写和改编的尤西比厄斯著《教会史》3卷，被奉为正统的教会史经典。生活在墨洛温王朝战乱时期的法兰克王国的图尔城主教格雷戈里（约538—594年），曾游历整个高卢，和许多世俗领主有交往，他用不纯熟的拉丁文写的《法兰克人史》，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叙述法兰克人向高卢地区扩张、将高卢文化和罗马文化融合，开创墨洛温王朝的历史过程，也写了基督教信仰在中世纪初如何逐渐统治法兰克人的精神世界。他说写此书的目的是要在“文章之道日衰的时期”，记载“非常纷纭复杂”的善、恶史事，“以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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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实录使法兰克人及其王国的历史得以流传下来，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西班牙西哥特王国的著名史学家伊西多尔（约560—636年）是塞维利亚城的主教，所著《西哥特、汪达尔、苏埃汇诸王历史》，虽然是根据前人第二手资料编写的较简要的大事记，但从中可见西哥特人等蛮族迁徙和建国的事迹，是研究早期中世纪西班牙文明的重要资料。最有才气的史学家是英国的比德（637—735年），他是文化中心诺森伯利的著名教士，学识渊博，懂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英国史学的奠基人。他实地赴英国各地寻访教会组织和重要人物，研究档案材料，参考欧陆的有关记载，详细考证大量文献和口碑传说，写成名著《英吉利教会史》。它记述了自公元597年罗马教廷派主教奥古斯丁来不列颠传教至731年基督教在英国广为传播的过程，并涉及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详细讨论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不列颠的土著文化融合的过程，对研究英国早期的历史有很高的价值。他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基准确定纪年方法，以前的年代称为“B.C.”（基督诞生之前），以后的年代称为“A.D.”（我主纪年），这种纪年方法被后世广泛采用。伦巴特王国的教士保罗（约730—802年）所著《伦巴特人史》，记述神话时代至744年伦巴特的历史，也是研究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重要典籍。

自加洛林王朝起，中世纪西欧的正史主要是记录每年重大事件的年代记和综合多部年代记所写的编年史，也有人物传记。随着城市兴起和东、西方交往增多，也已经出现城市共和国史和东方异域的见闻录。这些出自不同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史学著作，也是纷呈异彩。

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最早开创年代史，有《洛施大年代记》、《王家年代记》、《傅尔达年代记》等多部著作，记载王朝史实。查理大帝的侍从艾因哈德（约770—840年）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参与政事，熟悉国家文件、档案，查理大帝逝世后，艾因哈德为追念他的“丰功伟绩”，以“非我莫属”的责任感慷慨命笔，写了《查理大帝传》，全书近3万字，叙事明快，文情并茂，传诵甚广。查理的外孙尼泰德（约795—844年）著有《历史》4卷，写查理曼帝国分裂为三部分的战争，至843年《凡尔登条约》签订，形成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三国的雏形，文笔明畅，评价公允，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统一英国的阿尔弗烈德大帝于公元871年至899年，组织一批学者删订、增补7世纪以来各地积累的编年史，汇编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后人又续写到1154年，有很高的史料与文学价值，可惜在诺曼人征服时已散佚。12世纪前叶亨廷顿的亨利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博闻强记，学识宏富，所著《英国史》是第一部英国通史，追溯英国历史传统直至恺撒时代，他说探究历史，多识前言往行，“可以预见未来”。德意志10世纪以来也出现多部编年史，11世纪中叶兰伯特模仿李维的华丽文笔，写了《编年史》，描写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斗争与“卡诺萨事件”尤为生动。意大利除了也有编年史外，又以两方面见长：一是教会史和修道院史，有记载历届教皇公务活动的教皇传，11世纪卡蒂诺的格列高利历经15年整理、汇编《法尔伐修道院史集成》，列奥·奥斯廷西撰写的卡西诺修道院正史，都是对研究宗教史、文化史很有价值的成果。二是记述城市共和国纷繁复杂斗争的成长史，丹多拉（1309—1354年）所著《威尼斯史》提供了中世纪威尼斯政治演变的珍贵史料；乔万尼·维拉尼所著《佛罗伦萨编年史》，叙述详致并有独到的评述，已有浓重的人文主义思想色彩。此外，10世纪主教克雷莫那的留特普朗德（约923—972年）所写《君士坦丁堡传教记》，记载他在异域亲身见闻的趣事，嘲讽地描绘了拜占庭帝国的宫廷生活。

著名的马可·波罗东行和他写的游记，是中世纪中西文化交往的佳话和杰作。虽然12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开始将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四大发明逐渐传入西欧，但西欧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威尼斯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航运和贸易的中心，蒙古帝国武力扩张，建立地跨欧亚的诸汗国，和威尼斯的势力范围相衔接，威尼斯成为沟通中西的要地。马可·波罗（约1254—1324年）出身于威尼斯的商业贵族，父亲、叔父已是来过中国的富商大贾。1271年他随父亲、叔父越过千山万水抵达中国，获元世祖忽必烈宠信，他学会蒙古语和汉语，成为在元朝供职的客卿。他曾任扬州总管，又奉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与南洋各地。1292年他受命由海道护送公主阔阔真远嫁宗王波斯汗，1295年他完成使命后西归，返抵威尼斯，带回大量奇珍异宝，成为豪门巨富。1298年他因参加威尼斯对夙敌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他的旅行家名望早已蜚声意大利，许多人要求他讲述东方见闻，他便口授给同狱的文章高手卢蒂西亚诺，用法语写成《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它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奇书”。它描述了马可·波罗东行经过的从波斯到天山南北的国家和地区，记载了元朝初年的政事和中国南北诸地物阜民丰的繁华景象，描述、介绍了东南亚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许多国家、地区的情况，以及中国和它们的交往，还讲述了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诸汗国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情况。这部奇书给西欧人打开新视野，了解远东竟还别有繁盛的中华文明，因而此书不胫而走，很快译成欧洲的各种文字，人们争相阅读，在传抄、翻译中有五六十种版本。后来哥伦布曾细心阅读过这本书，据说他1492年航行时，本来带着西班牙女王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他到达古巴时还以为是到了马可·波罗的书中所说的日本。西欧近代启蒙运动对中国的文化交往和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和这部奇书的深远影响也很有关系。

五、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孕育

14世纪起，西欧中世纪文明由鼎盛趋向衰落之际，西欧的学术文化已在裂变，孕育着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为向中世纪后期出现崭新的文艺复兴文明作准备。这种精神变革的孕育，有多种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督教会严重腐败，世俗君主在和教皇的权力斗争中已占上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呼声高涨，神权统治原则已经动摇，人们更关心世俗国家和现世人的利益。随着城市工商业的较大发展，市民阶层力量壮大，他们作为新生先进社会势力的代表，要求摆脱一切封建羁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追求个人的解放和实现人的价值，并着手科学探索，谋求工商业发展和人的现实幸福。大量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传入，燃起了西欧学术文化界发掘、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情，希腊罗马的古典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传统成为孕育精神变革的温床。经院哲学衰落中分化出来的经验论科学思想，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中丰富的科学成果被引进西欧，也刺激西欧学术文化界去探索新的科学天地，理性的科学精神已在萌发。总之，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不是凭空突然产生的，西欧中世纪盛期行将结束之际，已为它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显露出新文明时代的曙光。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源于拉丁文“humanus”（人类的）、“Humantas”（人性）和“Studia humanitatic”（人文学科）。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质是确立人的中心地位、人的尊严和价值，宏扬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反对中世纪神学以上帝为至尊，神主宰有原罪的、无独立价值的人；它以人性、人权对抗神性、神权，主张人有追求自由、发扬理性和获得现世幸福的权利，反对宗教专制、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而当时形成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又是同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人文学科”，以对抗基督教会用以钳制学术文化的“神学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欧中世纪盛期的学术文化，其实早已零散、隐晦地萌生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因素，而在即将向文艺复兴时代转变之际，人文主义思想的孕育最集中、鲜明地表现在意大利著名学者、诗人但丁的杰出文化成就上。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封建中世纪的完结，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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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1265—1321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他年少时受业于著名学者柏吕奈多·拉丁尼，培植了广博的学术素养，年长时对神学、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地理都有深入研究。当时博洛尼亚的圭多（约1230—1275年）建立新诗学派，将法国普罗旺斯抒情诗的清新风格引入北意，对但丁用意大利方言进行诗歌创作深有影响，但丁尊称圭多是他的文学之父。但丁的一生具有纯情的浪漫色彩，他又是复杂政治斗争的悲剧人物。他在9岁时在一次嬉春宴会上，结识银行家之女温柔秀丽的贝亚特丽齐，一见倾心，心中纯真的爱情毕生未磨灭。后来他的“心上人”嫁给一位银行家，在但丁24岁时她就夭逝了。他的处女作《新生》就是为纪念她而写的，这部附散文解释的抒情诗集，已具有崭新的文学风格，以民歌形式直抒对意中人的赞美和爱意，大胆否定禁欲主义，刻画情爱心理尤为真挚感人。在他心目中，贝亚特丽齐是真、善、美的化身，激励他一生的事业，后来在《神曲》中她也是领他进入天堂的引路人。但丁又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介入佛罗伦萨尖锐复杂的党派斗争。他倾向后来并加入由富商、贵族组成的归尔党，曾参与1289年的冈巴丁诺战役，击溃并逐出拥护德皇的基伯林党人。1300年他被选为六执政之一，廉明正直，颇有政绩。但归尔党又分裂为白党和黑党，但丁所属的白党代表进步的市民阶层，坚决要求脱离封建贵族的统治，黑党则为旧贵族特权分子，反对共和秩序和革新的宪政，两党发生流血冲突，黑党请来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和法军入城，大肆劫杀，白党的党人被处死或放逐，但丁于1302年1月也以阴谋反对教皇的罪名被终生放逐。之后20年间，但丁一直转徙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过着颠沛的流亡生活。1311年德皇亨利在和教皇斗争中率军进入意大利，他的政治主张似乎较开明，但丁上书陈情亨利，幻想借助他来结束党派斗争，重建统一的意大利，然而，亨利之军围攻佛罗伦萨6周无功而返，亨利也暴病死于军中。但丁的希望落空。他怀着满腔愤郁，反思现实的社会政治和全部文化，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他的注入人文主义思想的大量作品，都是在流亡生活中呕心沥血写成的。1321年他落寞地客死于古都拉文纳。

但丁不仅是才华超绝的诗人，也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写有多部论著。他用意大利文撰写的《飨宴》（1304—1307年），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将当时各方面的人文知识，作为启蒙的精神食粮，通俗地介绍给读者，盛赞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这部书是意大利语学术散文的奠基之作。用拉丁文写的《论俗语》（1304—1308年），论述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认为俗语不仅有助于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统一，并可促使意大利文学贴近社会和人民。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用民族语言取代教会推行的拉丁语，它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丁的主张和实践便是先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薄伽丘，赞扬但丁是第一人在诗和语言方面“使方言升华，并取得意大利人民的尊重，就像荷马之于希腊，维吉尔之于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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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政论著作《帝制论》（约1310年）则以经院哲学的推理论证方式，系统阐发他的政治观点，认为人和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充分发挥潜能，这一目的只有在世俗君主建立起统一民族国家的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实现。他强调政教分离，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世俗政治。这部符合时势的政治论著，较之后来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更具有人民性，而不带权术气息。

但丁集中倾注人文主义思想的不朽杰作，是他的宏篇长诗《神曲》。他在放逐初年（约1307年）就着手撰写，直到逝世前不久才完成，这是他流放生活的呕心沥血之作。《神曲》原名为《喜剧》，后人为表示对他的尊敬，给书名冠以“神圣”二字，中文译为《神曲》。这部用意大利方言写成的巨著，全长14233行，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三部分，采用中世纪梦幻文学体裁。它的主要情节是写历史进入1300年之际，但丁在黑暗的森林（象征罪恶）里迷了路，被3只野兽即豹子（象征淫欲）、狮子（象征强暴）和母狼（象征贪婪）挡住去路，危急之际，受贝亚特丽齐嘱托，古罗马伟大诗人维吉尔来救但丁，引导他游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亚特丽齐又引导他游历天堂，直至九重天，觐见上帝，大彻大悟，悟得“最高真理”。但丁在游历中，和上至苏格拉底等古代文化名人，下至中世纪的教会、政界和市民的各类鬼魂人物，频频交谈，讨论重大问题，充满政论与哲理内容。这部长诗在西欧文学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杰作，它借托梦幻深刻反映现实，在人物刻画、情节结构和民族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达到高超的艺术成就。然而，这部诗作所以伟大，更在于它气势恢弘的思想成就。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还是属于中世纪的，但在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框架中表达新思想。这部中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深入剖析中世纪西欧的社会现实，高度综合、概括了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就社会政治、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阐发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为西欧人指出政治与文化复兴之路，展示了即将来临的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曙光。

《神曲》深刻揭示西欧封建社会已在败落，特别是抨击教会的腐化与思想专制，鼓励人们面向世俗现实，为争取建立美好的人间“天堂”而奋斗。但丁对于处在地狱中的王室贵族、贪官污吏、放高利贷者、伪君子、教廷人物、买卖圣职者等等，都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鞭挞，指出正是他们的恶行，使人民饱受迫害和痛苦，使社会沦落为地狱。对于他深恶痛绝的教皇博尼西斯八世，诗作更是痛斥他勾结法军，屠杀佛罗伦萨人民，在他未死之时，就给他在地狱预先留了一个位置，让他倒栽葱在一个地穴之中。但丁否定神权统治、教会至上和禁欲主义的信条，肯定现实人生，激励世人投身现实斗争，掌握自己的命运。地狱实为现世，他深信通过“炼狱”的必经苦难历程，人们必能通达没有黑暗和罪恶的光明“天堂”。

《神曲》总结中世纪的思想文化，肯定并主张复兴古典文化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表达了他的崭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诗中苏格拉底、维吉尔和古希腊罗马的许多思想家、艺术家，都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化身，作者对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倍加赞扬。但丁在诗中对中世纪哲学、科学、伦理和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深入作了探讨，强调反对蒙昧主义，要通过发扬古典文化，来追求美德和知识，实现文化革新。他赞美人的潜能与智慧，高度肯定人的价值。他认为人最可贵的是有理性、自由意志和个性，人并不背负原罪，不是上帝的奴隶，人的功过只是人本身“自由意志”的选择的结果，人对自己的命运负有责任，能在现世生活中实现个性自由发展，创造美好的未来。开始展示现实生活中人的中心地位和崇高价值，正是当时孕育人文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

但丁的《神曲》，标志着西欧中世纪文化的终结，已在迎接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到来。

中世纪西欧由于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统制，科学理性遭扼杀，愚昧迷信盛行，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在早期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科学发展几近于零，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时期的科学状况现实说，“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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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黑暗时期的朦胧阴影中，仍可见科学知识的小草挣扎在修道院的石缝中，不绝如缕地保存着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智慧，主要是托勒密系统的天文学和算术、医学知识。7世纪在西哥特王国，前已有所述的史学家、西班牙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编纂了一部20卷的百科全书《词源》，收入一切可搜集到的从罗马时代到早期中世纪的庞杂资料，从上帝、教会到不同种族、风俗和动物、地理、日用生活等知识，虽不辨真假、统统纳入，其中毕竟使一些科学知识得以传承，在当时还是很可贵的。医学直接关涉人的生存，圣徒靠法术治病救人的奇迹毕竟难得遇见，本尼狄克修道院早在6世纪时就开始研究希波克拉底和伽仑医学著作的纲要，在西欧传播有关医学知识。至9世纪，意大利萨勒诺的学校已成为医学中心，形成、传播了许多根据希波克拉底和伽仑的著作编纂的书籍。

西欧中世纪盛期，科学研究已开始苏醒。城市工商业特别是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推进技术科学知识的客观需要。而对西欧科学复苏的推动力，来自阿拉伯科学文明的刺激。从7世纪至12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中，在天文学、数学和应用性科学方面，涌现了丰富、杰出的研究成果，其科学创造力在当时世界诸多文明中，可与封建社会盛期的中华文明媲美。阿拉伯的天文学在大量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致力于修正、完善托勒密的天文体系学说。巴塔尼及后来的多位阿拉伯天文学家所制定的天文表，订正托勒密的不少错误；苏菲的《恒星图系》已确定现今世界上通用的许多星名；宰尔嘎里对托勒密的宇宙模型作了关于均轮为椭圆的重要修改，比鲁尼更批评托勒密的本轮与均轮地心说体系，甚至提出过地球绕太阳旋转的想法，并认为行星轨道可能是椭圆形，这对后来哥白尼创立日心说的天体运行学说有一定的影响。花拉子模吸收印度人和希腊人的数学成就，开创了自具特色的阿拉伯数学，他建立的代数学和用阿拉伯记数法的算术，成为至今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阿尔哈曾是继阿基米德之后的杰出物理学家，他在光学原理和透镜成像方面有重要成就。贾尔比的“炼金术”（化学前身）已用定量分析方法从事硫化物和提取金属化合物的化学实验，并将它用于工艺技术。阿拉伯人广泛吸取、融合希腊、印度、中国、波斯的医学知识，他们的医学成就很为显著，哲学家阿维森纳所著《医典》是阿拉伯的医学百科全书，后被西欧作为医学经典著作沿用；曾任埃及阿拉伯王朝御医的犹太人哲学家迈蒙尼德（1135—1204年），已对长期主导欧洲医学的伽仑学说提出一些批评和纠正。阿拉伯的科学成果传入西欧，打开了西欧人的科学眼界，提高了他们的知识水平，成为西欧于13、14世纪开始复苏科学的启动力。同时，它也促成了经院哲学分化，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孕生科学思想和科学理性的精神。

当时，西欧知识界对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开始探索。意大利比萨的菲伯纳西曾受教于穆斯林教师，游历埃及、叙利亚、希腊、西西里等地，精通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希洛等人和印度、阿拉伯的数学，他写的《论算盘》一书注释、阐发了印度与阿拉伯的数学及十进位制，首次在西欧介绍阿拉伯的代数学。在1220年发表的《实用几何》中，他又最早应用代数来处理几何定理，提出一次和二次方程式的新解法。天文学方面的一大贡献是两位西班牙的犹太人制作出《阿方索表》。巴黎大学的奥雷斯姆（约1325—1382年）已提出地球自转的设想，认为没有经验能够证明天体每日周转，而不是地球在每日周转。在力学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威廉·奥卡姆已通过观察磁力作用，批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认为物体运动不一定来自外部物体的推动，在虚空中磁力就能发生超距作用。巴黎大学校长布里丹更根据这一原理，形成冲力学派，研究天体和地上的物体运动，并将几何学引进力学研究，认为上帝只提供第一冲力，后来的运动就不用劳驾上帝了。这已为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作了一些理论与方法的准备。

在经验观察和实用科学研究方面，当时西欧知识界也取得较多进展。德意志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是鸟类动物学家，他根据观察和实验写的《猎鹰术》，附有数百幅鸟类插图，对多种鸟类动物的习性细致剖析，有不少创新发现。大阿尔伯特是中世纪富有科学思想的人，他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具体细致的观察，写出一系列关于地质、植物、动物和化学的著作，现代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称赞他通过观察、研究所积累的开阔知识，“把亚里士多德、阿拉伯和犹太要素组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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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用科学方面，医学较早兴盛，进展最快。南意大利萨勒诺学校的医学中心，直到12世纪都在西欧处于执牛耳地位，13世纪后，那不勒斯大学取代它的地位。西欧各地兴建了许多颇负盛名的医学院如波伦那、帕多瓦、罗马、蒙彼利爱、巴黎、牛津等大学的医学院。在它们的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希腊、阿拉伯和犹太三大医学传统得到融合，重新系统阐发整个医学遗产，并在临床实践中多有创新，为后来近代西方医学打下基础。著名意大利医师维拉多瓦的阿诺德所写的《外科实务》，波伦那的医学教授威廉写的《外科》，都是医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实验科学思想已有萌发，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已力图超越古典科学理性的传统，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以造福人类，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牛津大学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特和他的弟子经院哲学内部的“异端”罗吉尔·培根的科学思想之中。

格罗斯泰特对柏拉图学派的数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阿拉伯的科学遗产都有深入研究，又力图综合创新。他指出数学是打开物理世界奥秘的钥匙，观察与实验则是探索物理奥秘的基础。他将阿拉伯的三角学引进英国，编写了天文学的《计算表》，并作了光的折射实验。他将科学抽象与观察实验融为一体，制定出一套较为严密的科学实验的程序与方法，对当时西欧科学思想的进展起有重要作用，某些方法被后世近、现代物理学家所沿用。罗吉尔·培根的科学实验思想更是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他也认识到数学是探索自然的基础学科，同时又强调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单靠理性不能证实种种科学乃至形而上学的问题，必须通过实验，运用必要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大规模的实验，才能推进全部知识。他本人在光学、动物视神经解剖、机械方面作过许多实验，尤其在研究光的反射与折射、凹面镜的焦点和球面像差等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他还提出可用透镜组成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想法，并已指出光的速度远超过声音的速度。他有超前的科学想象力，最早预言应用实验科学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设想可以制造出“航运机器”，只需一人管理，其速度可超过充满划桨水手的船只，可制作出“飞行机器”，人造的机翼会如鸟的翅膀那样拍动空气飞行。他已提出一种融和逻辑推理和证明的科学实验的方法，认为经验材料必须用数学方法加以整理与论证，这种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正是建立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柱。罗吉尔·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他已预言：“实验科学左右着其他一切科学的最后结论，它能揭示用一般原则永不能发现的真理，它最终将指引我们走向创造奇迹之路，从而改变世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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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中世纪盛期孕育的科学思想，在文艺复兴文明中被发扬成为开阔探索宇宙和自然的科学理性精神，导致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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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文艺复兴文明

引言 文艺复兴文明概论

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叶，在西方历史学上被称为中世纪末期。在这几个世纪中，西欧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社会内部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内，都酝酿并生成着新的、与中世纪文明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因素与事物，它们逐渐地产生、促成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而且这种萌芽日益发展、成长起来。

这个变化的总进程，就是西欧封建社会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制度逐渐产生。可以看出，西欧文明的“历史类型”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世纪的封建文明，逐步被新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取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谈到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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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作为西欧文明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长达三百多年。正因为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新旧社会的各种因素，存在着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共生，或者彼此消长，甚至反复。各种新旧因素之间的激烈斗争，促成着社会整体面貌的逐步转变。

这一时代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具有这样一种有代表意义的特点，那就是力图“复兴”中世纪以前的西欧古代文化。它非常强调西欧古代文化思想即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价值。从话语形式来看，它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重新被发掘与重视；而实际上，它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宣扬古代文化思想之名，建立自己的思想文化的运动。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

文艺复兴的这种以“复兴”为表层描述话语的巨大社会思想转变，实际上代表的是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内大量具有新质的思想文化的产生和成长。因而，这一时期表现为西欧文明史上极富有创新意义的历史时期。从其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以及传承性来看，近代、现代以至当代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许多思想文化精神，无论其形式和内容，是对那个时期的某些具有遗传能力的思想文化的继承，也就是说，其根源就在那个时期，是当时就已经萌芽和生长起来的思想文化。因而，认识“文艺复兴”这一阶段性文明的历史，对于认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其“来龙去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欧的文艺复兴文明，是西欧历史上一次整体的社会文明转型过程。这个转型的基础和动力，当然首要的是在社会经济领域。

在中世纪，欧洲文明以地中海北岸和东岸为核心区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是两个有关联的中心。它们分别促成了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和东欧的拜占庭文明。支持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得以保持并有所发展的动力，是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的广大东西方地区，从11世纪起就开始繁荣起来的贸易交往所形成的经济互动。东西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贸易货物的需求，促成地区间贸易的不断发展，而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各自地区提供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这就要求物质生产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西欧作为基督教普遍统治的单一经济文化区域，从11世纪起，其经济在客观上就开始形成“生产以市场为原则，国内市场以国际贸易为原则”的动力结构系统。因而，东西方贸易的状况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欧文明的发展，具有基本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从11世纪起，西欧各地尤其地中海沿岸地区，同撒拉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已经十分繁荣。商业交往中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也有重要的文化内容：西欧与阿拉伯人的贸易交往以及十字军东征的某些客观后果，把西亚和马格里布非洲的文化和文明带到了欧洲。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手抄本和艺术作品，被西欧人在同阿拉伯人的贸易中重新发现。同时，中东阿拉伯人的、有希腊传统的哲学包括唯物主义思想，也对当时的西欧人产生了影响。于是，在欧洲人面前，西欧古代世界的思想文化被展现开来，这是一个同中世纪的西欧神学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它极大地激起了西欧人的新的思想激情。这种新的思想激情，同时也是一种“复古”的思想情绪。西欧人从东西方贸易所包含的文化交流中，“重新发现”了“欧洲自己的”古代文化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化。也正是由于这种“重新发现”，才使得古典文化的“复兴”成为可能。

从西欧自身来看，14世纪是西欧对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兴趣最高的时期。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百年中，人们对古代文化一直就有所关注。10世纪以来，在西欧各地的许多主教座堂的学校和修道院的学校里，古代的著作家西塞罗、维吉尔、塞涅卡和亚里士多德等受到人们的崇拜。例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但丁、哥利亚特诗人、14世纪的一些作家等等，都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很有造诣。应该说，这是在西欧自身一直成长着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史根源。

从寻求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看，当时的西欧人，为支持东西方贸易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设施上有重大的体制方面的创新。这首先表现在：商业的发展给原来生活在贵族采邑中的佃农和农奴，提供了离开土地而在新兴起的城镇获得新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机会，这就促成了中世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采邑制度的衰落。历史数据表明，从11世纪到13世纪，西欧的商业活动逐渐占据了经济活动的很大比重，商人阶层逐渐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阶层；手工业行会逐步兴起，以商业交往活动为中心内容的城市开始形成。到13世纪，西欧城镇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影响已经上升到几乎可以与贵族相提并论、甚至分庭抗礼的地步；作为商业结算中心的银行开始出现；大型的地区经济联盟（例如伦巴底地区的商业组织和汉萨同盟等等）也已经形成。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城市。

城市的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在新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中，在对新的生产实践形成的物质产品的使用中，发现了许多新的人生乐趣。于是中世纪的苦行主义也就逐渐过时了。为了解释世俗生活的各种现象，各地的人们，例如法国南部等地的人们，都要求扩大自己对世间事物的知识面，因而，追求世俗知识而鄙视愚昧之风日兴，观察、描述、思考和研究就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同时，由于市场化的交往模式是以个体拥有的产品资源的相互承认为基本前提的，个人的“财产主权”成为市场中个人的基本规定，所以，市场对于人的基本规定就是拥有财产主权的“个体的人”。正是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的需要，“个人”的概念逐步被强调，并且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此同时，教会打着“神圣”旗帜对世俗社会的统治，即罗马教廷实行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方式，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政治障碍，而且随着教廷自身的日益腐败，随着整个教会系统的全面腐败，以及它们对西欧各地教区中的民众的层层盘剥压榨日益加剧，世俗人的物质生活权利越来越成为问题。在经院神学的外衣内也越来越显露出人的真实世俗生活内容的重要性。“人的本质”日益从“神圣教徒”转变为具有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世俗的人”。

萌发中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于由崭新经济决定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需要从思想和文化理论上对旧有的而急需抛弃的以及新形成的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都有所解释和说明，需要“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这就促成了新的文化话语系统和新的思想理论的出现。所谓“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思潮，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从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的生活方式领域转向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转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我们就会看到，所谓“文艺复兴”，就是指14世纪至16世纪在西欧许多国家发生的一种属于过渡性转型的阶段性文明，也是一场持续了大约三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具有十分明显的思想解放性质。其“解放”的意义，在于它开始否定和反对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政治文化和宗教政治制度。这种文化以经院神学与哲学为理论核心，以对上帝的膜拜和对教会权力的绝对服从为根本的伦理和政治信条。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力图从古代文化中寻找反对教会专制和腐败的思想武器，而开始强调，人作为个人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世俗生活”的自由。当然，这样的世俗生活的主张，在文艺复兴初期，尚不明确地否定中世纪传统所强调的人的“神性生活”，而认为二者都应该受到重视。这种二元价值观的出现，表明了人的思想开始从中世纪固有的、一统天下的宗教思想体系中求解放。同时，人们开始把宗教信仰问题和对教会的服从问题加以区分，当时人们的不满和思想批判，主要是针对着教会的神权对世俗社会的绝对统治和压迫，而并不一定是直接针对宗教教义和信仰体系本身。即使是对宗教教义和信仰体系的批判在当时已经发生，但也并非“世俗化”的思想运动的主流方向。这种批判只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到16世纪，才作为“宗教改革”的社会运动大规模地表现出来。在文艺复兴初期，人把自己看作正当的世俗存在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世俗观念的强调，在最早的阶段，甚至是通过把上帝和神话故事中的神性角色进行“人化”（使它有血有肉和具有人间情感）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对教会制度和教士的仇恨、讽刺和调侃，则是普遍直接、辛辣尖刻而十分激烈的。总之，一种新的价值开始逐步地主宰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凡人和凡人的世俗生活，应该真正开始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人间化”、“世俗化”了。从而，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开始被提倡，开始被展开：人的世俗的而有物质内容的生活，人的物质形体和形象，人的有现实对象性的七情六欲，都开始成为思想和文化的内容。

世俗化的过程首先是“人”本身逐步被重视的过程。随此而来的是作为人的彼岸世界的“天国”图像开始被世俗化，人对神圣天国的迷信开始被打破；这个彼岸的、存在于人们幻想中的神性世界及其规范开始被抛弃，而一个与其相对立的实实在在的“人间”、世俗的现实世界，开始被人们重视和思考。这时，西欧人把在此前一千年历史中一直投注于自己身外的神秘客体（上帝）的眼光，开始反转过来，关切和注视人自身，关切和注视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以及与人有密切联系的所有人世间的现实事物和现实情景。正是由于世俗的人被重视，从而，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也就随之被重视，从而，现实的“人间交往”、现实“社会”、现实“自然”等一些新的话语和概念才随之形成，或者随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考察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能力的提升，近代工程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才成为可能。造船工业为海外航行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基础，而15世纪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开阔了欧洲人的眼界，为资产阶级向全球扩张提供了无比广大的空间。中国的印刷术通过西亚传入欧洲，也促进了欧洲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直到1454年，在德意志的美茵茨，才出现了活字印刷技术。对于这个技术，一些早期人文主义者甚至抱敌视的态度，认为它是野蛮的日耳曼技巧。实际上，印刷术促进了西欧的出版事业，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虽然早期出版商对于出版宗教书籍和民间话本十分感兴趣，但是，新思想利用印刷术以书籍的方式进行传播，具有巨大的吸引群众的效果。文艺复兴后期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印刷术，尤其是对于北欧的文艺复兴，印刷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考察文艺复兴的整个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神圣对象之外的人间对象——人和他周围的大自然，才开始成为人的思想对象，于是，才真正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所以，文艺复兴时代，是近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形成的时代。从人文科学方面来说，主要是文学、艺术和历史学十分繁荣，而哲学开始为自然科学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从自然科学方面来说，技术的发展和实验手段的发展，使得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已经不能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近代天文学、物理学、人体生理学、医学等，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手段，奠定了其“精确科学”的理论基础的。

从总体上概而言之，文艺复兴作为西欧文明史中的一个阶段性文明，一个历史时代，除了前已有所述它具有经济、政治结构的转型特征外，它在精神文化方面大致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文艺复兴非常强调西欧古代文化思想即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价值。实际上它是从10世纪已开始的对古代文化热爱所达到的高潮。总的特点是对古代作家的景仰。文艺复兴强调古希腊和罗马人的著作中所推崇的人的价值，即被称作“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这个词来自西塞罗的著作。他用这个词表示对各种人文学科知识的热爱，他认为这些学科最能够表达人的尊严。人文主义强调希腊罗马古典著作中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摈弃经院哲学，因为后者强调神学和对神学教条作烦琐逻辑论证的内容。

第二，文艺复兴是在古典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打着复兴古代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许多成就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并不十分直接。它并不满足于古典文化，而是超越了古典文化。从话语形式来看，它是对古代文化思想的重新重视，而实际上，它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宣扬古代文化思想之名，建立自己的精神文化和文化理想的思想运动。它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文艺复兴的文化理想和观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世俗主义、个体主义和乐观主义。

第三，文艺复兴具有十分明显的思想解放性质。其“解放”的意义，在于它全面地否定和反对中世纪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文化，而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摈弃强调神学和为之作烦琐逻辑论证的经院哲学。但是基督教并不被所有人文主义者都看做是反动的东西，有些人仍旧把基督教看做道德哲学。

第四，文艺复兴的文明成果，主要地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方面。注重感情的抒发表达，追求流畅而优美的风格，它着力吸引人的美感和唤起人的世俗生活激情。同时，它开启了把自然界作为观察和理解对象的自然科学。虽然在长期的文艺复兴中成长着世俗理性的因素，但它作为一个文化运动，与宗教改革和后来的启蒙运动相比，当时西欧人的“思想”还没有成熟到注重开启人的理性智慧的程度。但无论如何，它是西欧文明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的精彩篇章。

文艺复兴所开拓的“从人本身来理解人自己和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思路，在16世纪初期开始的西欧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的历史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烈表现。宗教改革把文艺复兴所提倡的否定教会统制世俗社会的权力的斗争，大大地推进了，并且强调了人本身的理性思想的自然合法性。但是，由于宗教改革仍然属于有神论的世界观，所以它和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一样，也只是在为西欧近代思想提供产生的条件。据此，在本书中我们把宗教改革列入文艺复兴文明中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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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状况

一、新的近代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萌芽


（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城市的出现


最早从10世纪至11世纪起，随着西欧封建庄园内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分工日益明显，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随着手工业产品在产品交换中的比例增大，个体小商品生产和农业生产开始分离，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封建庄园内部已经专业化了的手工业农奴，为了摆脱封建领主的剥削和压迫，开始逃离庄园，到那些能够较多地销售自己产品的地方进行生产和生活，这些地方主要的是人口经常集散的地点，例如城堡附近，教区行政办公设施附近，修道院附近，以及交通要道、枢纽、码头和关卡等地。逃离庄园的手工业者逐渐在这些地点集聚起来，这些地方成为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固定空间，都以手工业生产集中为特征，并且进行手工业产品同农产品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这就是近代城市的雏形。由于这种发展趋势，手工业者聚居地的社会作用逐步加强，城市明显地成为与庄园不同的社会区域。随着城市和农村共存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城市作为新生的社会部分，给人们提供与农村很不相同的生活条件。例如，在12世纪60年代，西欧的一些城市就规定：逃入城中的农奴免受庄园主的追捕；到13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一些城市得到国王亨利三世授予的特许证，规定农奴在城市居住满一年零一天，就自动成为城市中的自由民。这种规定，对于庄园中希望得到人身自由的农奴来说，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市，成为当时的普遍社会现象。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也在不断完善。真正的近代化的西欧城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城市的发展动力一方面在于农奴逃离庄园的人口大流动，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发展初期封建领主在客观上的推动作用。由于城市的工商业能够给所在地区的封建领主带来税收，所以，封建领主纷纷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条件比较适宜的地方建立城市，或者支持已经初建的城市的扩大。他们有意识地招徕从其他地方逃亡的农奴来到自己领地的城市中，力图把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领主对自己领地内的城市居民实行乱加摊派、重收税费等等盘剥和压迫。这是西欧城市形成初期的历史景象。可以看出，封建领主同作为当时的新生社会事物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在城市出现初期，封建主从扩张统治权力的主观愿望出发，支持城市的发展，但同时，他们加强对城市的盘剥，又阻碍城市的发展。

为了抵制封建领主对城市的盘剥，从12世纪起，西欧各地的城市纷纷开展了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公社”就是当时城市居民反对封建领主的组织。城市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通常采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装斗争，用武装起义的办法打击封建势力，迫使封建领主承认城市的“自治”权利；另外一种是金钱赎买，即利用封建领主的贪欲本性，支付给他们一定量的金钱，“买得”他们对城市“自治”的承认。许多城市经历了用两种方式反反复复斗争的漫长历史，有的获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有的获得了比较完全的自治权。所谓完全自治的城市，也是必须定期向国王或者领主缴纳定量税赋的，在大环境中还是处于国家和领主的统治之下。


（二）城市的内部自治和内部结构


城市要处理好同国家以及领主的这种外部关系，城市内部则建立了“自治”制度。这是完全不同于封建庄园制旧式社会关系的新社会体制。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这是一种比封建庄园进步的社会结构。

所谓城市“自治”，包括以下社会结构内容：

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会”。它以政策、法令对城市进行统治。它有铸造货币的权力。它设置有法庭，拥有武装部队。它有一套选举办法，产生行政长官“市长”和法官，安排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官员和辅助的行政人员。

在同时，也有一些并没有完全自治的城市，这种城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国王派出的代表与城市自己的代表共同管理城市，另一种是城市仍然处于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力的统治之下。

城市中的经济生活组织叫做“行会”。行会的作用大体有三点：第一，它是城市手工业者以集体力量来对付封建领主侵犯的联合体；第二，它是手工业者保护自己既有社会处境并对付竞争对手的排他性组织；第三，它是协调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之间的关系的组织。城市中的大多数手工业者都参加行会，成为行会的“行东”。一个城市中根据行业生产产品的专业性质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行会。随着分工的发展，有的城市中的行会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行会实行选举制度，选出“行头”和“监督”，并建立严格的“行规”，对本行业生产的各种具体事宜，例如劳动日的长短、工场应该具备的生产条件和设备的数量、原料的规格、产品的质量和售价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对本行业学徒的期限、出师标准、帮工的待遇、新作坊主开设的条件等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行会形成一种敬业精神，对于手工业和商业中的“欺诈”，具有抵制作用。同时，它对于保证行会成员的机会均等，对于行业技术的传授和提高，当时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手工业作坊”是城市中生产组织的基本细胞。在最初的时候，作坊基本上都是“家庭作坊”。一般的家庭作坊是以作坊主为中心的。他们是作坊中的工艺师傅，同时也是工作和生活的总管理人。围绕这个中心的是帮工、学徒和作坊主的家属。每一个作坊都有属于作坊主所有的生产资料。作坊主和学徒、帮工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封建宗法性的雇佣关系或者师徒关系。一个学徒要成长为一个作坊主，首先必须当3年至7年的学徒，这是一个没有工资的学习期，期满后就成为师傅作坊中的帮工，帮工可以得到作坊师傅发给的微薄的工资，当几年帮工后，要有一定的工艺业绩，向行会提出申请，经过行会审查通过后，才能有资格自己开作坊，成为作坊主。

与手工业者的情况相类似，城市中的商人也有自己的组织——商人公会。一般的城市中都有根据经营商品的分类而设置的食品商人公会、木材商人公会、呢绒商人公会、矿业商人公会等等。这些行业性的公会在一个城市中往往联合为一个“总公会”。由于商人的交往范围比手工业者要大得多，所以，在一些地方，也有数个以至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公会，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性的以至跨国家的组织——商人联合公会。

商人公会的联合性，往往促成公会头领与城市中较大的行会头领的主动联合，形成城市中的新霸头——“城市新贵族”。行会和商人公会同城市新贵族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但是总的趋势有两种，一种是城市新贵族打败行会和商人公会的挑战，而成为城市的权力占有者（例如在威尼斯、热那亚和汉堡）；另一种是行会和商人公会同城市贵族妥协，形成二者各占“市议会”半数名额的联合统治（例如在斯特拉斯堡）。

随着市场经济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规模的继续发展，到14世纪，行会组织已经成为城市手工业生产和活动的束缚和障碍，大多数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坊内采取了新技术，增加学徒和帮工的数量，延长劳动时间，并且形成大作坊以“加工定货”方式对小作坊进行剥削、以至鲸吞小作坊的关系。经过这样的发展，城市中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大作坊主越来越富裕，逐步转化为“资本家”。他们和城市中的富裕商人，共同构成了近代初期的“市民阶级”。在激烈的竞争中，作坊主同学徒与帮工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徒期被延长，有的地方或者行业甚至超过了10年；徒工的人身主权受到师傅作坊主的控制，师傅作坊主可以把他们“转让”给其他作坊主，收取“转让费”，这实际上等于买卖学徒去作劳动力；帮工要成为作坊主，要求的条件也比以前更加苛刻，例如规定新建作坊必须有一定的财产资格，新作坊主要成为行会成员，要缴纳较高的“会费”，而且行会会员的数额不能随意增加，有的城市甚至规定只有老会员中有人去世，才能吸收补缺的新会员。这些规定使得帮工很难成为作坊主。有的帮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只能终身作帮工，成为作坊主的雇佣。对于这种情况，越来越庞大的帮工队伍当然十分不满，他们私下组织“兄弟会”等民间组织，展开了同行会的斗争。从14、15世纪起，在各地的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无权并承受压迫、在经济上遭受剥削、收入微薄甚至没有保障的阶层，这个阶层以帮工和徒工为主体，还包括在城市中居无定所、靠临时寻找工作口的流民（短工），以及破产后不得不加入帮工和流民行列的作坊主。他们共同构成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从14世纪起，市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已经开始。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文化，是以城市的形成为其实际社会基础的。这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已经不是农业占优势，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重心已经不再是封建贵族的城堡和采邑，而是逐步富裕起来的城市，例如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热那亚就是这样。文艺复兴的文化，就发生在这样的城市里。


（三）资本主义商业的雏形——金融业和信用制度


从12世纪起，西欧商业规模的扩大，已经使得商人不必常年劳顿于旅途，到处奔跑，流动的“行商”渐而转变为拥有店铺的“坐商”。商业同运输业最终分离开来。

同时，商业经营的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性的狭小范围，形成了当时的两大贸易区域。

一个是以威尼斯等地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贸易区”。这个贸易区具有从古希腊到东罗马帝国的漫长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的东西方贸易传统。它是东西方货物的集散地。向西欧提供东方的丝绸、棉布、金银宝石、香料等等，同时从西欧向东方出口矿石、木材和呢绒等等。

另一个是以北方的佛兰德尔地区的几个城市为中心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贸易区”。这里最大的城市是布鲁日。呢绒是这里的主要出口产品，此外还有毛皮、木材、粮食及其加工产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羊毛和亚麻等等。这个贸易区通过商业活动把德意志、瑞典、挪威、佛兰德尔和英国等地联结在一起。在13世纪，德意志北部以吕贝克、汉堡、不莱梅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彼此关系比较紧密的商业共同体——“汉萨同盟”，它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北方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把西欧的这两个贸易区联系在一起的是两条商业通道。在12世纪和13世纪，西欧南北方的商业交往主要依靠一条陆上通道，它从亚平宁半岛越过高耸的阿尔卑斯山，然后沿中欧的几大河流域到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其中法国香槟伯爵的领地是这条通道的枢纽地区，在这里形成了国际著名的“香槟市场”，它是当时西欧南北贸易通道上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香槟市场在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这里有五十多个专业市场，形成了常年的不断季交易。但是到1300年前后，香槟市场开始衰落。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坐商”的大批出现，使贸易集散地的需要降低了，同时也由于法国发生了政治事件和战争。法王并吞了香槟伯爵领地，对这里实行重税。

一条是海上通道，从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吉利海峡，再到北海和波罗的海。这一条商业通道在香槟市场衰落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南北欧海上交通频繁，促进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从地中海绕直布罗陀北行的商船，穿过加莱海峡以后进入北海，就到达了佛兰德尔地区，这里的布鲁日（今称布吕赫）就是海峡旁边的第一个大深水港。它成了北欧商业的中心城市，当时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这里货物的吞吐量和市场的繁荣程度，一度甚至超过南方的威尼斯。

商业的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使得西欧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各个国家的君主看到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中可以获得比农业和庄园经济中更多的税收，他们也就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采取了鼓励和许可的政策。

近代商业与古代商业的根本不同，在于“近代信用制度”——即民间“金融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早已有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存在，但是，古代的货币是受政府统制的。西欧近代民间金融业的发生，并不是由于政府的命令，而是在民间贸易过程中，为解决货币流通所产生的问题所形成的体制性的技术手段。它逐步形成为一个主要的产业——金融业。

近代金融业的机构是银行。银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

——由于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商业活动都是跨国性的，因而需要有一种机构能够负责地方货币方便地相互兑换；

——货币体系的繁多造成对货币真假识别的困难，需要有机构能够鉴别货币，并保证货币的信用等级和信用程度；

——解决货币载体物质磨损所造成的与货币功能相悖的、不该有的价值损失；

——解决货币在流通中携带和运输的麻烦。

根据以上的实际需要，就产生了银行。西欧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1346年在热那亚成立。但是伦巴底是银行业发展最普遍的地区，佛罗伦萨的梅迪奇家族所创办的“梅第奇商行”是当时最大的银行。他的总部设在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全境和西欧各地都有它的分行，它的势力遍及法兰西和德意志各地，最远达到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德意志的奥格斯堡的“富杰尔商行”是中欧最大的银行。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机构。实际上，银行通过自己的信用保障，管理的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它的运作是对货币的符号意义的运作。

这种运作以货币“兑换”、信用“委托”、价值“转账”、“结算”等方式，来代替货币在商业流通中所发挥的传统中介功能。银行以自己的信用声誉来担保这些交换活动的顺利实现。而银行信用的物化形式，就是银行的“票据”，或者叫信用“单据”。也就是说，在商业活动中，持有银行票据比持有货币更为简易、便捷。利用银行信用制度，一个布鲁日的商人同一个威尼斯商人的交易，就变得十分简便。布鲁日的商人在当地发出自己的货物，通过银行就可以在布鲁日当地得到从威尼斯“汇来”的货款。而且这一笔货款马上可以在当地银行兑换为佛兰德尔货币的现金；而他根本不必像以前那样亲自押送自己的货物长途跋涉到威尼斯去，在那里获得自己货物所换得的威尼斯货币，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好，一路提心吊胆地再长途跋涉回到布鲁日，再费尽周折与那些需要威尼斯货币的人打交道，把它们兑换为佛兰德尔货币，然后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下一笔业务。银行之所以愿意为商人提供如此方便的业务，是因为通过这些业务形式，银行可以从每一笔业务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减去银行的经营费用，就是银行的利润。

随着西欧信用制度的兴起，银行创造了另外一种获得利润的新办法，即银行以自己的信用可靠而逐渐取代了民间货币放债人和货币贷款人的职能，并把这种职能普遍化为社会信用制度——银行储蓄和银行贷款业务。这样，银行就不再只是一个消极的结算机构，它开始发挥另外两个方面的职能：社会货币财富的“聚集者”和社会商业活动的“投资者”。银行可以以自己的“信用可靠”的声誉，吸收商人和民间的多余资金，把社会财富聚敛起来，再把这些资金作为“投资”贷给自己认为有信用的商人，来支配商业活动的具体进行。在一定条件下，银行起到了对货币进行社会分配的职能，银行通过存款利息低于贷款利息的原则，利用它们二者的利息差，在这种活动的交替进行中，来获取可观的利润。银行的商业贷款利润最初高达60％至100％。这是由于银行从它刚刚兴起开始，就继承了中世纪高利贷者的角色，它和当时世俗国王以及教会主教向民间借款以支付战争和行政管理费用的习惯，仍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给国王和主教提供借款而获得15％以至更高的利息的做法，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此传统下，商业活动对货币的急需使得利息率提高到如前所说的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银行信用发展起来以后，国王和主教成为银行业务的大主顾。这样一来，银行就成为整个社会政治活动的资金支持者。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自己的贷款左右政治局势的发展。例如富杰尔商行借款给查理五世，促成他能够以金钱左右选举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同时，富杰尔商行成为罗马教会在德意志以至整个北方发售“赎罪券”的中间商，成为教皇盘剥世俗民众的帮凶。可以看出，西欧近代文明的发端，其政治经济基础都和新的商业运作规则及其新产生的机构设施联系在一起。

二、生产力的发展和海外航行的原因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从15世纪到16世纪初，西欧各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平。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各个工业行业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设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纺织业中，技术进步尤其突出。在15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了“自动纺车”，卧式织布机也得到了普遍应用。纺织业在整个西欧尤其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采矿业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由畜力或者水力驱动的抽水机，绞车被普遍使用，不少矿井中已经安装了通风设备。工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矿产品产量较大幅度的提高。银、铁、铜、锡和矾石的市场供给源源不断。

冶金技术从14世纪起就有很大进展。高炉和水力风箱、风力风箱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金属加工业中已经使用一吨左右的“水力重锤”进行锻压。拉延金属的拉丝机也已经出现。因而，空前高级的金属质量和制造技术，预示了新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出现的可能性。例如在15世纪就出现了发条钟表。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已经传入西欧，西欧人应用这些技术制造出了各种火器（例如毛瑟枪等等），用纸张印刷代替了用羊皮书写文稿的习惯。

在农业方面，到16世纪，英国和尼德兰已经实行多圃轮作制，并开始普遍使用肥料。农用水车和风车也得到了改良。畜牧业方面，已经开始人工播种牧草。所有这些进步，使得农产品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促进原有的手工业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行业数目明显增加。到15世纪时，海德堡的手工业行业超过了100种，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将近200种，巴黎达到350种。分工更加专业化，促成了新的生产部门出现，例如酿酒业、农具制造业、食品烘烤业等等。

社会分工日益多样化的过程，也就是生产专业化日益加强的过程。专业化的加强有利于把先进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这又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在商人中逐渐出现了一个分工类型，那就是“包买主”。包买主熟悉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情况，他的职能就是向小手工业者“定货”，定期定量地从个体小手工业者那里以比市场低廉得多的价格收购这种商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销售。包买主与小手工业者的关系不断发展，前者逐渐担负起了为后者提供原料、工具和设备等等的职能，简单的“定货”关系演变成为“来料加工”的关系。包买主从这些提供中获得更多的盘剥费用，并对产品质量有检查权和否定权。这进一步加强了对小手工业者的剥削。后者的生产独立性逐渐丧失，而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于包买主，最终沦落为包买主的雇佣工人。这是近代雇佣劳动制度产生的一种方式。它所形成的是“分散式的手工工场”。

另一种方式是如前所述的那样，少数手工业主突破当地行会的各种限制，以各种办法加重对帮工和徒工的剥削，并逐步扩大自己的雇工数量和生产规模，而且在新的条件下对手工作坊进行新的技术改造，使得他们的作坊演进为“手工工场”。这是“集中式的手工工场”的形成过程。

到16世纪，西欧各地的许多作坊，都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把自己的简单协作关系转变成为“手工工场”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明确化：社会上出现了划分明显的雇主阶层和被雇佣阶层，他们分别逐步形成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处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中的这两个新的阶层，在财富占有上和劳动付出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是新兴起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经济基础的内在核心矛盾。雇主阶层和被雇佣阶层是后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的前身。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最为典型的西欧国家是英国。

14世纪晚期，英国的封建庄园经济就已经基本衰落，出现了大批的自耕农。雇佣劳动开始在富裕农民和贵族的农业、手工业经营中出现。到15世纪30年代，由于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原有的收取地租的剥削方式逐步被雇佣劳动的方式所取代。在此情况下，雇佣劳动方式逐步成为英国农业经营中新的生产关系。从自耕农中上升为富裕农民的人，以及一部分中小贵族，成为雇主阶层，他们被称为“新贵族”；而大部分自耕农则逐步沦落为雇工。

英国生产关系中最显著的变革，就是“圈地运动”。英国在15世纪以前是羊毛输出国。到15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乡镇出现分散式的手工工场，羊毛的加工就开始被重视。由于纺织业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最有经济效益的生产部门。随之，牧羊草场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因为牧场的收益在当时是农耕地的3倍。为了获得高收益，许多封建贵族对农民进行暴力剥夺，把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把农田用篱笆“圈”起来，变成牧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这个运动前后进行了三百多年。最初所圈的土地，是农民公用的土地，例如林地、草地和沼泽地等等，后来逐步扩张到圈农民的耕地。从1485年起的32年间，英国共圈地十万多英亩。到16世纪末，被圈土地达到六十多万英亩。圈地运动形成了最初的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大批农民被赶出了农村家园，流落到城镇，农民成为流民，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从客观上来说，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为城镇雇佣劳动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为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大批人力资源。

从16世纪开始，英国的手工工场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原有分散式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集中式的手工工场，新的手工业城市开始蓬勃出现，随之，羊毛的加工更为深入和精细，英国成为一个以呢绒为“民族工业”的国家，呢绒出口占据了西欧的大部分市场。在此同时，雇佣劳动关系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中也被广泛采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煤炭产量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增长了8倍，占到西欧总产量的80％，形成了以纽卡斯尔为中心的煤炭生产和集散体系。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城市也逐步发展起来。到16世纪，英国全国已经有成千的小城镇发展起来，大城市有26个。伦敦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16世纪末期，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15万以上。

和英国相比，法国在15世纪末才实现了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到16世纪前期，巴黎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当时人口有30万之多。在巴黎、里昂和波尔多这些法国较大城市中，化妆品、珠宝业、纺织业和印刷业都很发达。法国当时的手工工场，发展水平仍然是分散的同集中的相结合的方式。工场主对工人和帮工的剥削十分残酷，国家对于工人的管理法令充满了监禁、惩罚和苦役的条款，这些情况都使得工人的生活处境日益恶劣。在农村，“分成制地租”开始实行。这种地租是按照土地主人和佃农在生产资料上的投入比例，对于农牧产品进行按比例分配。这是向资本主义地租过渡的一种地租形态。

法国手工工场的发展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逐步越来越多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成为国家公债的主要购买者，并且是对国王的最大贷款人。他们还利用金钱从事“包税”、买官等等活动，并用这些方式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他们还被允许可以购买破产贵族的爵位和地产，成为“穿袍贵族”，成为旧体制中的一员。这是法国资产阶级形成初期的活动特点。

西班牙在15世纪末形成为统一的国家。在16世纪30年代达到了海外殖民侵略的高峰，它成为当时西欧最为强大的国家。此时是西班牙最兴盛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在16世纪的前半期，西班牙出现了手工业工场，纺织业是西班牙的主要产业。塞维利亚城中的16000家呢绒作坊中的工人多达13万人。

到16世纪，西班牙的生产方式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有的地方还保存着农奴制。但是，西班牙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王权不够集中，封建贵族的权力比较大。由于城市的发展，在一些地方普遍出现了大批的“城市公社”。例如在卡斯提尔地区，这样的公社特别多。在城市中，有等级议会，它由该地区贵族、教士、城中的大商人和大作坊主组成，具有制定城市法规的权力。西班牙城市“公社”具有普遍的反王权思想，甚至在1519年的卡斯提尔议会上，国王被称为“人民用薪金雇佣的仆人”。由于城市公社力量的强大，国王在一定情况下也不得不在一些事上听从议会的决定。国王与议会的矛盾，形成为西班牙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随着城市在16世纪20年代反对国王的起义被镇压，西班牙的封建专制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城市手工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西班牙的经济就这样衰落了。


（二）海外航行的原因


14世纪和15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尼德兰地区的一些大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西欧的资本主义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能够得到继续地上升发展，是和新航路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殖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密不可分的。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逐步扩大着西欧各国的海外贸易，而继续扩大这种贸易的愿望，引起了寻找和开辟新航路的需要。

实际上，在中世纪，尤其在13世纪，东西方贸易关系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式的发展。同200年前的12世纪初相比，到13世纪末，西欧从东方输入的商品增加了10倍。这些货物经由阿拉伯、波斯和拜占庭的商人贩卖到小亚细亚和东欧，然后再经由意大利和法国、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进入西欧其他地方。东方的丝绸、茶叶、香料、宝石、化妆品以及许多有特色的贵重物品，都在西欧的中上阶层中成为流行的消费品。对这些消费品的使用逐渐形成了西欧的一种新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这些消费品对于西欧人来说，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到15世纪中叶以前，东方同西欧的主要贸易通道有三条：第一条是从中国和印度途经里海和黑海到小亚细亚，这是一条陆地商路；第二条是从中国和印度搭乘海船到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地区，然后经过叙利亚到小亚细亚，再到意大利和西欧的地中海北岸的其他地区；第三条是从中国和印度搭乘海船进红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然后到地中海北岸西欧地区。

当时对于西欧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红海以东的地中海贸易，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垄断。这种形势对于西欧各国，尤其对于在地理上同样处于地中海沿岸的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就是一种经济威胁。因而，力图改变这种贸易形势，已经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潜在的向世界扩张的意图。

更为严重的是，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攻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灭亡。从此，小亚细亚、巴尔干和克里米亚等地都被土耳其人所占领。这样，东西方之间的商业交通就完全处于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土耳其人一方面对过往商旅课以重税，另一方面，还对经过地中海东部的往来商船进行海上暴力掠夺。贸易交通的困难使得从东方运往欧洲的商品的数量大大减少，东西方贸易额大大下降，同时，东方物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价格比15世纪中叶以前上涨了8倍至10倍。何况此前二百多年来欧洲社会的中上层已经养成了使用东方消费品的习惯，所以，土耳其人阻隔东西方贸易的这种状况，引起了西欧对东方出现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西欧人就必需向东方支付大量的金银，于是金银外流便成为当时西欧最为棘手的大问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西欧各个国家和地方，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大西洋沿岸各国，都开始积极地在土耳其人霸占的地中海东部和小亚细亚以外，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

其次，从13世纪开始，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西欧商品经济（即当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交往需要货币，而当时的货币是“金本位制”，贵金属（金、银）是市场交换活动的必然中介，是国际贸易的基本支付手段。由于商品交易量不断增加，支付能力就必需相应地提高，因而对作为铸币材料的贵金属的需要就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金银成为商人、封建主和贵族都希望大量得到的东西。恰在此时，有一本关于东方的书籍——《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欧十分流行。这本书把东方——主要指中国和印度——说成很富裕的地方，似乎那里有取之不尽的黄金、财宝和香料。这大大鼓舞了西欧人对东方的追求和迷恋。东方被美化为世界上的财富之源，因而也就是最值得谋求通达的地方。

再次，由于商业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西欧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或者有势力的人物，力图通过海外航行寻找新的领土，掠夺财富，以海外扩张来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

最后，从11世纪末期开始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到1291年失去最后一个据点为止，已经明显地失败了。这失败对于西欧的基督徒来说，毋宁说是十分严重的宗教耻辱。前后进行了8次“东征”并未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稣的诞生圣地和基督陵墓所在地。这种失败使得西欧的基督徒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一定要使基督“福音”连同基督教一起占领东方。这种强烈的宗教情绪，激发当时的西欧人制定出了联合蒙古帝国打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国际政治军事战略。因而，向东方宣讲基督福音和说服蒙古联合打击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欧人寻找新的海上战略通道的两个促进性要素。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促使西欧各国，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和英国，开始了千方百计进行海外探险活动的努力。

同时，社会知识和科技的发展，到此时也具备了支持海外航行的条件。首先是航海技术和造船业在15世纪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早在14世纪，中国人的指南针就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15世纪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新兴的多桅多帆的海船在当时已经出现；船只的巨大、轻便和快速水平，使得越洋远航完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当时欧洲人对“大地”的认识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平面”概念，达到了比较科学的水平。例如15世纪初，法国主教皮埃尔·达里伊出版了他的《世界面貌》一书，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观点，认为从西班牙往西越大西洋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在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托斯堪内里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和印度被画在大西洋的西岸，也就是说，认为从欧洲西行可以到达东方。上述情况说明，实现西欧人寻找通往东方的新道路的现实物质技术基础和知识基础，都已经具备了。

三、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历史后果


（一）海外航行和发现新大陆


15世纪初年，葡萄牙人由于对摩尔人战争和商业的需要，已经历练成为西地中海地区中具有强大实力的航海大国。葡萄牙此前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战争”，不但使这个国家完成了政治统一，建立了集权统治，而且培养了葡萄牙人以战争向外扩张、进行殖民活动的热情。当时的国王、贵族、武士和传教士是这种扩张情绪的集中代表。同时由于葡萄牙处于意大利和尼德兰航路的中间站位置，它的造船业十分发达，频繁的航海造就了许多杰出的水手。因而，葡萄牙当时有能力组织“海上远征队”，集合起本国的武士、商人和传教士出征海外。葡萄牙人的各种“远征队”最早在大西洋东岸海域频繁出没，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在西非沿海和这些群岛上，他们寻找黄金和象牙，贩卖黑人奴隶，进行着罪恶的海盗和强盗勾当。例如亨利亲王就组织过几次“远征”活动。由于这种远征活动给“探险者”本人和葡萄牙国家带来丰厚得惊人的物质财富，所以，在半个多世纪内，葡萄牙人从事远航活动十分积极，他们的势力陆续达到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得角、几内亚和西非黄金海岸等地方。此后，在1488年，他们的航船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7月初，达·伽马率领4艘帆船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5月下旬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今称“泽科特”）。葡萄牙人从这里以廉价交易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香料、宝石、丝绸以及象牙制品，喜出望外地返回了欧洲。葡萄牙人成为西欧人侵入亚洲的始作俑者。更重要的是，达·伽马的这次远航使得葡萄牙人第一次尝到了海外扩张的甜头：达·伽马带回西欧的东方财富的价值超过了此次航行费用的60倍。如此低廉的成本“创造”如此高额的“利润”，使西欧各国有海盗野心的人大受鼓舞，他们步达·伽马的后尘，也分别远航亚洲，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等，都先后闯入亚洲的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始在那里实行自己的殖民统治。

在开辟了通达印度的航线之后，葡萄牙人又开始探索从大西洋向西远航。1500年3月，一支由13艘大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大西洋上因遇到风暴而迷失方向。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后，船员们发现了一片大陆地，这陆地就是现在被称做“巴西”的地方。该船队的这次航行是西欧人第一次到达南美洲。船队首领、葡萄牙人卡伯拉尔宣称，这块土地是他发现的，它应该归葡萄牙所有。这个事件是西欧殖民者对南美洲进行野蛮殖民侵略的开始。此后，葡萄牙很快在巴西建立了殖民地，对当地印第安人开始进行了屠杀与掠夺。

正在葡萄牙沿非洲海岸远航并极力独占该地区的航线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热那亚的远航水手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86年来到了西班牙，力图说服西班牙国王支持他向西航行去寻找中国、日本和印度。哥伦布早在意大利生活时，就读过马可·波罗关于东方的游记，在23岁时，他就下定决心要远航到东方去获得财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十几年间，他曾先后多次向英国和葡萄牙的国王陈述过这个宏大的远航计划，但是并没有引起这两个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兴趣。当哥伦布到西班牙后，他又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最后终于说服了西班牙国王。1492年，哥伦布被封为海军大将，并许诺如果他在海上发现了新的陆地，他就是这陆地的“世袭总督”，可把那里的财富和收入的1/10据为己有。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载有88名水手的3艘大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出发，向西航行69天后，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命名该岛为“圣萨尔瓦多”，认为该地区就已经是印度了，因而也就把那里的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继续航行半个月后，哥伦布的船队到达了古巴，再航行一个多月后，于12月6日到达海地，在这个岛上建立了美洲的第一个西班牙殖民地。这也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西半球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这里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大西洋的最远点。在往后的另外三次向西航行中，哥伦布又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和洪都拉斯以及巴拿马地区。哥伦布在其几次航行中，在每次发现了新陆地之后，不但驱赶、屠杀土著居民，强占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而且把那里的土著居民作为奴隶贩运到欧洲去当奴隶。欧洲文明在海外“开拓”时期的野蛮性，首先在哥伦布航海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哥伦布几次航海发现了美洲，始终未能到达亚洲，也就谈不上到达中国了。但是哥伦布至死一直认为他到达的是亚洲的某个地方。

纠正哥伦布以及当时欧洲人的这种普遍认识错误的人，不是当时航行美洲最频繁的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而是哥伦布的一位同国人，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亚美利哥·维斯普奇（1451—1512年）。他从1499年开始，用了5年的时间多次到南美洲进行考察，在研究了许多地理和天文现象后，他得出了和当时流行的关于巴西等地就是东方的看法不同的结论，认为美洲并不是东方，而是一块位于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新大陆”，并认为绕过南美洲的南端，一定可以到达东方出产香料的地方。根据亚美利哥在1507年所表述的这种观点，当时的德国探险者、地理学家和地图绘制专家瓦尔泽缪勒建议，这块新大陆应该根据“真正”确定它为新大陆的亚美利哥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这个名字最初在瓦尔泽缪勒绘制的南美洲地图上使用，后来，这个名字逐渐地被用来称呼大西洋以西的所有新发现的陆地，包括现在的北美洲。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探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的财富，激起了西欧沿海各国的新的探险热潮。同时，亚美利哥关于从美洲继续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地理观点，支持着西欧探险者继续向西航行的大胆计划。1513年，西班牙政府支持的巴尔博亚探险队在巴拿马登陆后，往南穿过巴拿马海峡，发现了“南海”即现在的“太平洋”，说明继续向西航行在实践上完全是可能的。

1519年9月，葡萄牙籍的探险家麦哲伦（1480—1521年）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率领5艘船只和265名水手，从西班牙南部的圣卢卡尔港出发，向西航行，到达美洲后沿海岸向南，距从西班牙出发时间13个月后，于1520年10月21日，到达美洲南端的海峡（此海峡后来即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从这里继续向西航行，船队进入了一片风平浪静的海洋，麦哲伦船队的人称它为“太平洋”。这就是太平洋名字的由来。再经过4个半月的航行，于1521年3月6日到达菲律宾群岛，在要把菲律宾变为西班牙殖民地的侵略野心驱使下，麦哲伦和他的船队参与了菲律宾群岛诸部族之间的战争，麦哲伦本人在战争中被土著武装杀死。此后，麦哲伦船队的剩余人员从菲律宾向南航行到摩鹿加群岛，再从这里西行好望角，沿着达·伽马航行印度的航线顺非洲西岸，于1522年9月6日回到了船队的出发港圣卢卡尔。在环球航行的全部航程中，船队的两条船和147人遇难，回到出发港口的只剩下了一条船和18名水手。

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海事件，在人类的科学认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充分说明了地球是圆形的天体，以人类活动的事实，推进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科学认识。

当然，上述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队的航海探险活动，并不是西欧人向海外扩张活动的全部。在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之前，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10世纪至11世纪就已经穿过北极圈到达过美洲。而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在16世纪，意大利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也都开辟了其他的新航路。


（二）新航路开通的世界文化历史后果


15世纪至16世纪西欧人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航海探险扩张活动，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西欧人的航海探险，发现了东西方贸易交通的多条新路线，从总体上解决了新航路开辟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了预想目的。它结束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垄断东地中海东西方商路的历史，使得一度衰落了的东西方贸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新的形势下又开始回升，并且突破了原来的水平。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旧大陆”之间传统贸易的商品数额，由于航路的增加而大量增加。例如在16世纪中叶，东方的香料和调味品在西欧的销售量达到了一个世纪前的3倍多；当时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手工艺品和药材向欧洲的出口也大大增加，这些产品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内容。中国的茶和非洲的咖啡，逐渐成为欧洲人餐桌上的主要饮料。

海外航行和新航线的开辟，不但加强了旧大陆之间的贸易，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商品流通，主要的是美洲的物产——矿产品和农产品——进入了欧洲，随后也进入了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欧人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产，把那里的金子和银子源源不断地运回西欧。美洲的许多农产品，例如玉米、红薯、马铃薯、烟草、甜酒、可可、奎宁，以及当时欧洲人和亚洲人都不认识的花生、西红柿、南瓜、菠萝等瓜果蔬菜开始逐步成为全世界到处都有的东西。非洲的象牙、鸵鸟羽毛，也都被输送到世界各地。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浪潮。洲际的文化圈界限第一次开始被打破，多条新航路开始把亚洲和欧洲比以前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了普遍的“全球交往”的“世界史”。“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对比概念开始形成。从而，人类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比15世纪以前迅速扩大。各个地区之间的物品的交流和融通，文化精神上的碰撞、冲突和融会，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大大地改变了西欧人社会生活空间的文化位势：从传统上来说，东地中海是古代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也一直是东西方交通和贸易的中心，而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改变了自古几千年以来欧洲文明位势的空间分布，地中海不再是东西方交往的中心地区和交会点，而大西洋东岸的欧洲沿海，成为欧洲一个新的对外贸易中心，从而也成为西欧政治和文化的聚焦地区。从13世纪至15世纪发展起来的意大利的世界商业中心区域的地位，逐渐被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和英国所代替；昔日的君士坦丁堡、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城市的繁荣和辉煌，很快就被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城市、法国的波尔多、英国的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及安特卫普所取代。到16世纪中叶，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成为西欧最繁荣的、规模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从13世纪就在意大利萌芽的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由于大西洋沿岸新的文明中心的崛起，世界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在安特卫普等新的文明中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新事物例如金融业、信贷业、商业中介业（交易所）以及股份公司等，都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应该说，这个变化对于西欧文明的发展具有“开启近代史”的意义。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引发了西欧近代史上著名的“价格革命”。由于新的全球交往的扩大，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资源地图中所没有的新大陆和东方的物质资源，现在被纳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于是全球物质资源的分布图和物质资源的流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经济运行的价格体系。在16世纪中期以前，在欧洲市场上，日耳曼矿山所出产的白银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但是在1540年以后，墨西哥、玻利维亚和秘鲁的银矿产品大量输入欧洲，白银急剧贬值，黄金才从此占据了贵金属的第一尊贵地位。美洲廉价白银的大量输入，也迫使日耳曼的银矿企业倒闭，日耳曼的经济实力大大下降，白银输入国家例如西班牙、英国和尼德兰的经济地位相对上升。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在新大陆野蛮驱使和剥削当地原居民印第安人，为他们开采黄金和白银，把美洲的贵金属大量掠夺到欧洲。这种资源的世界性转移，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贵金属的价格和普遍的价格体系。例如，在16世纪的100年间，欧洲的黄金存有量从55万公斤增加到119万多公斤；白银从700万公斤增加到2140万公斤。由于贵金属在欧洲市场上流通量的急剧增加，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大幅度贬值，因而物价相对猛升。在输入金银最多的西班牙，物价上涨了4.5倍，其中谷物上涨5倍。价格的变动，给新兴的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因为涨价是资本家掠夺大众、集中财富的手段，这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还引发了第一次全球人口的大转移。在中世纪，欧洲和世界各地大部分都是封建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形成了民族活动区域基本固定的特点。但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跨地区和跨疆界特点，打破了地域的传统封闭性，参加到商业交往行列中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人为追逐商业利益而流动居住的观念和拓展自由生活空间的观念，逐步取代农耕生活的固定居住观念，这是形成当时人口大流动的重要原因。同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入侵非洲的欧洲人贩卖非洲黑人去美洲作奴隶，作为具有当时历史特征的事件，也是其时世界人口大流动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现象构成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都向新大陆迁徙的热潮。其中的人共有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人是欧洲帝国主义政府委派或者“加封”的掠夺者和殖民统治者；第二种人是在殖民主义政策庇护下的欧洲经商者和产业开拓者；第三种人就是被贩卖的非洲黑人奴隶。据统计，在16世纪到18世纪的三个世纪中，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总共有1100万人之多。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向美洲的迁徙，使得美洲大陆出现了白人、黑人和原有的印第安人共同生活的局面。他们之间的通婚，在美洲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新人种，从而为人类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类型。从西欧文明的角度看，可以说这种由于全球人口第一次大流动所进展的拉丁美洲文明，具有西欧文明的部分渊源。

四、西欧文明最初的全球扩张


（一）葡萄牙和西班牙两次划分势力范围


新航路的发现，使得西欧人可以到达亚洲东方以及西半球的美洲。西欧殖民者对发现的这些“新世界”地区的民族和人民，并不是采取友好交往的政策，而是屠杀和掠夺的政策。他们力图把新发现的东西方地区，都变为自己国家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这就是西欧近代历史上殖民主义的起源。

西欧国家借助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对海外航行所到之处，都实行野蛮的占领政策，根本无视当地土著居民的领土主权。这种殖民主义政策，一方面以武力强迫西欧以外的世界广大地区人民向西欧文明“归附”，形成了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化趋势；另一方面，西欧各殖民主义国家都想凭借各自的实力在海外占领更多土地，因而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发生抢占殖民空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海外航行和发现新大陆一开始就存在着。这就形成西欧国家之间的“欧洲争端”演化为“世界争端”的新历史现象。

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海外航行和发现新大陆事件中的主要角色，这两个国家首先在美洲发生了争夺属地的冲突。教皇成为解决这个冲突的裁判人。1494年，两国签订了“托尔德斯里亚斯”条约，规定在西经46度附近画一条经线，作为这两个国家划分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该线以东“发现”的所有土地都归葡萄牙领有；而该线以西“发现”的土地都归西班牙领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教皇子午线”。这是西欧殖民主义在西半球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在东方的情况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远东的“海外活动”也十分频繁，累累发生冲突，1529年，两国又签订萨拉哥萨新条约，规定了两国在东方的殖民利益范围：以摩鹿加群岛以东的17度经线为界，以西属葡萄牙势力范围，以东属西班牙势力范围。这是西欧殖民主义国家在东方第一次划分势力范围。


（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活动


经过这两次划分势力范围，葡萄牙获得了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条件。

早在15世纪中叶，从1442年起，葡萄牙人通过在西非海岸的航行，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区。尤其在盛产黄金的几内亚湾频繁活动，他们从非洲掠夺大量的黄金运回欧洲。他们把非洲黑人当成动物，随意猎捕，强迫非洲黑人当奴隶，在殖民者开办的金矿和种植园劳动。从1502年起，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劫掠黑人，给他们戴上锁链、打上烙印，把他们贩卖到美洲，当时主要是贩卖到葡萄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巴西，以及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也有一些被贩卖到欧洲。

1498年达·伽马航行到达印度后，东方广大土地就成为葡萄牙的掠夺对象。葡萄牙殖民者以强盗的面貌出现在东方，以野蛮的军事武力对待他们“发现”的东方各地。他们炮击印度城市卡利库特，占领莫桑比克，并在印度洋上掠夺来往于埃及、印度和阿拉伯之间的商船，杀人越货，无恶不作。1506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亚丁湾入口处，1508年占领了波斯湾入口处，并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港口第乌，形成了对东方与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控制与垄断。1510年和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印度的果阿和东南亚的咽喉之地马六甲，从而控制了东南亚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贸易。在16世纪，葡萄牙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海峡的殖民帝国。这个海外殖民帝国以果阿为据点，葡萄牙的印度总督管辖五个省督，这五个省督分别管理着莫桑比克、奥马兹、马斯喀特、斯里兰卡和马六甲等五个殖民地区的事务。葡萄牙殖民者对亚非各个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十分野蛮和残酷，强征的税赋有的高达全部财产的1/3。

葡萄牙人在非洲和东方的殖民活动，完全是以海盗的野蛮方式进行的。他们经常在海上出没，拦截航路，抢劫船只，在掠夺货物后，把船只连同船上的人一起沉入海中。经常对俘获的商人和乘客进行恐怖残害，割去他们的鼻子和耳朵。葡萄牙殖民者在15世纪至16世纪把从非洲到东南亚的广大海域变成了恐怖的海洋。

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在他们占领的广大殖民区域进行欺骗“贸易”，以欧洲的各种廉价工艺品，“换取”亚非各地的珍贵宝石、金银和象牙。东方的大量特产例如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摩鹿加等地的香料和调味品，都成为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场上的特色商品。葡萄牙商人以掠夺式贸易在东方获取巨大的利润。当时胡椒在里斯本的价格比在印度高出12倍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葡萄牙人在东亚对中国和日本也发动了殖民侵略攻势。他们先是以“通商”为借口，然后借机侵占土地。葡萄牙与中国“通商”始于1517年。它在1533年以恳求在这里晾晒货物为名，耍赖占据澳门，1557年在澳门擅自设立行政设施，建立武装组织，把澳门变为殖民地。1548年，葡萄牙在日本九州开设了贸易点。这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东亚地区的开始。


（三）西班牙的海外殖民活动


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施虐亚洲和非洲的情况相比照，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起，西班牙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200年间，在西半球对拉丁美洲进行了野蛮的殖民扩张。这种扩张活动，一直进行到19世纪中叶。哥伦布于1493年为西班牙侵占海地，1496年侵占多米尼加。1511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塞维利亚设立“印度事务部”统辖美洲殖民事务。

1513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波亚从巴拿马海峡的北端穿过大陆到达海峡的南端，“发现”了太平洋，宣称太平洋中的一切岛屿都归西班牙“所有”。1514年西班牙占领了巴拿马和古巴，并以古巴为据点，从1517年开始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地发动占领攻势，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科泰斯从古巴入侵墨西哥，1521年8月攻下墨西哥城，至1524年，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各地均被西班牙占领，墨西哥城成为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中美洲的首府，科泰斯被任命为“总督”。

1531年西班牙殖民者毕萨罗侵入秘鲁，1533年灭掉秘鲁印加人的国家。1535年，西班牙殖民者阿尔马格罗从秘鲁入侵智利北部地区，1538年他征服了玻利维亚，1541年霸占了智利的沿海地带。

1535年，西班牙殖民者门多萨侵占了乌拉圭和巴拉圭。1536年西班牙殖民者奎沙达从马格达莱纳河口入侵哥伦比亚，1538年占领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至1549年阿根廷被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西班牙实现了它在美洲的殖民扩张。除了巴西被葡萄牙占领外，中美洲和南美洲全部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

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他们把印第安人视为“食人生番”，到今天仍然在流行的“加勒比人”一词就是这个意思。15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实行“分地”制和“监护”制，把侵占的大片土地分给西班牙贵族和强盗“开发者”，施与他们奴役当地印第安人的权力。1554年，西班牙颁布法令，把分地世袭化，从而印第安奴隶也被世袭化。西班牙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开矿、开发种植园，繁重的劳动把大批印第安人折磨致死。印第安人一旦反抗，西班牙殖民者就严酷镇压，处以火刑、犬裂或者活埋。据当时殖民者行政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16世纪上半叶，被西班牙殖民者屠杀的印第安人多达1200万，甚至是1500万。例如海地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入侵前有6万多，到1548年仅剩下500人；牙买加岛上原有印第安人30万，到1548年已经一人不剩。西班牙殖民者大肆掠夺中南美洲的黄金。16世纪末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贵金属有78％出自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

在西班牙侵占美洲的过程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手”作用。从1502年起，耶稣会士开始在美洲传教。他们把殖民主义制度“神圣”化。经过一百三十多年的经营，到1632年，耶稣会士在美洲建立起了7万多座天主教堂，向印第安人和黑人“宣示教化”，强迫他们入教，并把天主教定为西班牙属美洲各地的“国教”。教会不但在美洲建立起了自己的“归属地”，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且在美洲各地，它还经营矿山、种植园和各种作坊，放高利贷，并设立“审判异端法庭”，进行野蛮黑暗的宗教裁判活动。在中南美洲的早期开发中，天主教会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四）荷兰和英国、法国的海外殖民活动


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殖民侵略活动之后，从16世纪末年开始，西欧的荷兰、英国和法国也先后开始了自己的早期海外殖民活动。

荷兰殖民者霍特曼在1595年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航行印度洋。1598年另一个荷兰殖民者范尼克从印度洋东航，到达爪哇岛和摩鹿加群岛，对这里开始进行殖民侵略和统治。荷兰人把海外殖民活动“公司化”，成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进行殖民侵略活动的公司，荷兰政府积极支持这些公司的海外殖民侵略活动，并赋予它们进行全球侵略和在海外抢占别国殖民地的特权。

从17世纪初年开始，荷兰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向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霸权挑战，1602年，荷兰殖民者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于1603年在爪哇建立起贸易据点。它在17世纪初年曾经两度侵占中国的澎湖列岛，1605年荷兰舰队在摩鹿加群岛打败葡萄牙舰队，随后在此地区取代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1619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岛上建立城市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1624年侵占中国台湾岛（1662年由郑成功领导中国人民收复）。1656年至1658年，荷兰殖民者占领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岛。在17世纪，荷兰殖民者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在亚洲广大地区取代了葡萄牙的殖民势力。

1621年，荷兰成立了“西印度公司”。这个公司以军事实力打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逐步取代它们在美洲和非洲一些地方的殖民活动。荷兰的公司仍然以海盗式抢掠、贩卖奴隶为主要活动内容，它不久即控制了大西洋上欧美、欧非、非美之间的各条贸易航线。它在西印度群岛打败西班牙，夺取了那里的一些岛屿；1622年占领北美东岸哈德逊河口一带地方，把那里命名为“新荷兰”；将哈德逊河口的贸易市镇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日的纽约城最早的历史起源）。1623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得了巴西；1648年，它在南非的开普敦赶走了葡萄牙人，把这里变为殖民地，把好望角建成了它统治东方印度尼西亚的中间航站。

17世纪中叶是荷兰全球海上霸权的最盛时期。在此以后，它的殖民霸主地位逐步被英国和法国所取代。

当英国开始进行海外殖民侵略活动的时候，第一次全球殖民势力范围的瓜分已经基本完成，就剩下了北美还有待“开发”。因而，英国最早在海外进行殖民活动的事件，是1584年在北美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1588年，英国成立“几内亚公司”，专营从非洲向美洲贩卖黑奴的勾当。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英国企图以此公司的殖民活动把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主要是葡萄牙和荷兰）的海外实力从印度洋和东亚排除出去。英国在部署这个海外“开发”战略时，把印度作为重点殖民目标。1609年英国在印度的西北部海岸城市苏拉特开设了第一个商业站点，1613年占领这个城市，然后把自己的殖民计划向印度内陆逐步实施。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伴随着野蛮的海盗行径。在16世纪的最后20年间，是英国海盗活动最为猖狂的时期。伊丽莎白女王任命著名的海盗霍金斯和德雷克为“海军将领”，鼓励他们在海外进行抢掠活动。有一次一船就从美洲抢来价值150万英镑的珍宝。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45年期间，海外掠得的财富分给政府的部分就有1200多万英镑。

法国国内在16世纪后半叶进行了32年胡格诺战争，战争结束后，17世纪初年开始向海外扩张。160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企图在非洲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分得殖民利益的一杯羹。法国殖民者以传教和贸易为名，入侵东南亚。其活动主要是以越南海岸为依托的北部湾西岸的中印半岛地区。同时，法国继英国之后，力图在西半球的“后开发区”——北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地领土开拓。为此，法国殖民者成立了“诺曼底商人公司”，在北美的圣劳伦斯河口地区修建了魁北克城，把魁北克地区据为己有。法国还从1644年起开始在南美的圭亚那进行殖民活动。17世纪，它还在非洲侵占了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

总之，从15世纪末起，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西欧各殖民主义国家对以非洲西海岸、东南亚和中南美洲为重点的全球各地发动了野蛮的侵略。由于这些殖民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变化，海外殖民霸权的态势在200年间发生着明显的变化。16世纪瓜分世界的主要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国家。而17世纪初，荷兰成为西欧国家进行海外殖民开拓的霸主。但是从17世纪中叶开始，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海外殖民地争夺战争。17世纪后半叶，荷兰在同英国的三次海外殖民战争中失去了大片领地，英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开始建立“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可以看出，从15世纪新航路开通和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欧历史的发展就同它的海外侵略和殖民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欧的“文明史”已经打破了地理上的“西欧”界限，以殖民侵略的方式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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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大利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为什么最早发生在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也是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中心区域。这里最大的城市——罗马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基督教教皇的宫廷所在地。从13世纪后半叶开始，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在罗马周围（主要是在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兴起，在三百多年的时间中，这里出现了一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为西欧文明书写了绚丽的篇章。同时，它以其光灿杰出的文化成就，影响了西欧各国，使西欧各地、各民族都追随其后，或早或晚地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这运动推动了整个西欧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前后300多年时间中，实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创新，促成了社会体制的根本重构，掀起了全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转型，使得西欧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欧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是无可比拟的，其卓越丰硕的文化成就是值得西欧人民和全球人类永远珍怀和景仰的。

那么，西欧的文艺复兴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意大利，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地方呢？

根据文化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从文化史的渊源来看，意大利具有古罗马遗留下来的古典文化传统。意大利的古典文化传统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强烈。在整个中世纪，意大利人有一种强大的思想信念，他们把自己看成古代罗马人的后裔，虽然在实际上他们的血统中除了罗马人的传承之外，很大部分都有伦巴底人、拜占庭人、撒拉逊人和诺曼人的因素。但是意大利人从文化上愿意把自己作为罗马人的“正统”后裔。而且，在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学校中，一直保持着古罗马的教育制度。因此，意大利的世俗文化比其他拉丁基督教国家更为浓烈。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大学主要是学习法律和医学，大学是世俗的。除了罗马大学外，只有少数意大利大学同宗教有联系。

第二，商业和海外贸易发达，使得经济的富裕和古代文化的本土回归成为可能。

在中世纪晚期的许多年代中，意大利的威尼斯、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比萨实际上控制着地中海的贸易。而佛罗伦萨、波伦那、皮亚琴察和伦巴底平原地区的其他城市的商人，是南欧同北欧贸易的主要中间商。意大利的商业城市都是东方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到14世纪，它们正是由于和亚洲以及非洲的贸易，才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在贸易的带动下，意大利受东方文化特别是拜占庭文化和撒拉逊文化的影响很大。通过这两种文化，意大利人是间接地知道远东文化最早的西欧人。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通过意大利人与东方的贸易传入欧洲的。特别重要的是，欧洲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宗教统治岁月后，在欧洲本土早已遗留很少，而古代的经典书籍却在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得到了一定的保存。通过意大利人同东方的贸易，这些古代经典书籍、手稿首先回到了欧洲本土的意大利。意大利人是最早见到并注意这些古典文化的内容的欧洲人。

第三，商业摧毁封建经济制度，使城市兴起，为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合适的条件。

意大利的商业发展给原来生活在贵族采邑中的佃农和农奴，提供了离开土地而获得新工作的机会，使得欧洲中世纪自给自足的采邑制度首先在意大利开始衰落。同时，商业城市在商业发达的地区不断兴起。城市的发展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封建贵族的权力逐渐落入市民阶级的手里。而意大利城市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劳民伤财和屡次失败，使得教皇的权威和声望大大降低，因而教会对人们的控制权力大大减弱。这使得一些意大利城市垄断了地中海上的贸易成为可能。城市成为中世纪晚期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最显著的标志。城市的成长不但使得手工工场的发展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条件，而且使得新的市民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得到了合适的环境。

第四，中世纪晚期的罗马教廷和意大利的一些特别富裕的大商人，都有对文化事业的爱好，他们附庸风雅，乐于充当“文化赞助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文艺复兴文化在一些大城市中得以蓬勃发展。中世纪晚期，教廷首脑和各级教会机构的头面人物，都逐步背弃了中世纪正统的“禁欲”和“苦行”传统，而普遍对世俗事物发生了浓厚兴趣。在追求物质生活奢华的同时，教会也积极鼓励以世俗的方式发展宗教文化。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朱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他们都是教会中反对中世纪教条和教规传统的人。例如尼古拉五世让洛伦佐韦拉做他的秘书，而此人是很有名的反禁欲主义者。在商业城市中，世俗的文化赞助人大多数都是富有的商人，例如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米兰的斯福尔札家族等等。他们拿出大量的钱财收集艺术作品，聘请著名的艺术人才进入他们的府第，充当他们家族的艺术家。这也就推动和鼓励社会上艺术人才的产生。

第五，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产生于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形势一直是动荡的。意大利被认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1254年康拉德四世死后，皇位空了19年，而他的几个继承人又都十分软弱，一直不能使意大利归于统一。教皇也丧失了作为意大利半岛政治领袖的权力。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同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冲突结果，是1308年罗马教廷被迁到了法国的阿维农，教廷屈从法国国王达70年之久。虽然1378年新的教皇终于重新在罗马加冕，但教会的权威已经衰落。意大利分裂为十几个小国，各行其是。教皇对世俗国家与城市的控制力已大为减弱。世俗国家间进行激烈的竞争，而且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内乱，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倒相对地保持自己的局部和平。政治上的分裂使得思想钳制有所放松，而有利于各种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意义的国家制度开始在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兴起。这些城市国家否认国家为宗教的目的而存在，而强调国家的世俗性质。世俗国家强调公民的责任，强调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关心公共福利，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促进它自身的利益。虽然这些城市国家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它们内部，都程度不同地为新思想的发展提供着一定的条件。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西欧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得意大利能够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二、新文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新文学的出现。

虽然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意大利文学中就已经存在着后来的人文主义的某些因素和征兆，但是直到14世纪，人文主义思想才在意大利文学中突现出来，后来在15世纪和16世纪又有发展。

14世纪初年出生的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这种新文学思潮的最初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也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年）是佛罗伦萨人。其父是当地的一个公证人，曾经和但丁同时被流放过。彼得拉克早年曾经在法国普罗旺斯居住，从1316年起，彼特拉克先后进入法国蒙特波利大学和意大利波伦那大学学习法律。10年后，由于父亲去世，他放弃学业回到阿维农，在这个当时教皇的驻地当上了一名教士。但是，他十分爱好古典文化，经常收集和研读古希腊罗马古籍抄本，并曾为收集古籍而在法国、佛兰德尔和莱茵河流域等地漫游。他十分喜欢古罗马大作家的著作，他把西塞罗和维吉尔称做古代文学的“两只眼睛”。1341年，他因杰出的诗歌创作，获得“加冕诗人”的桂冠。彼得拉克在政治上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1347年罗马发生市民起义，他曾经写信给起义领导人表示热情支持。1374年彼特拉克在意大利帕多瓦附近的一个小镇去世。

彼特拉克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在他所处的时代，第一个把思想和眼光投向“人”。在此之前，人们按照中世纪的传统，思想和眼光永远是投向神的。彼特拉克写道：“根之力量，草之汁液，花之美丽多彩，声、色、嗅、味在对立中组成之和谐，天上地下和大海中众多的生命之物……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服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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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神的观念和为神生活的观念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彼特拉克强调人和人间生活的重要性。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先要关心凡间的事情。”

据史家记载，彼特拉克的人格气质十分接近中世纪，他还深信基督教能够使人们的灵魂得救。他也迷恋于僧侣式的苦行主义。然而，他虽然也用教会官方通用的拉丁文作为自己的书写语言，但他主要用被但丁选为意大利文学语言基础的托斯卡纳方言写作。他用拉丁文写作叙事诗《阿非利加》（1342年），此诗的内容是记叙古罗马将领在战争中英勇打败汉尼拔的故事，歌颂了古罗马人的智慧和英雄气概。他还用拉丁语写过一部名为《秘密》的著作，该书是对话集，他虚拟自己与奥古斯丁进行了三天的交谈，讨论宗教与世俗、生与死、幸福以及爱情等等问题。这部著作表达了彼特拉克对人世生活的探索和思考，他细致地揭示了人的感情和人的思想矛盾，反映出人在宗教禁欲主义道德束缚下的痛苦。

彼特拉克用意大利语写作了他的最优秀的作品《歌集》。

《歌集》是彼特拉克写给他心爱的恋人劳拉的十四行诗。该诗在形式上具有13世纪行吟诗人所写的骑士爱情诗的某些传统色彩。但是，它克服了中世纪诗歌的抽象性和隐晦寓意，大胆地讴歌爱情、讴歌人间的世俗生活和美好的大自然，表现了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诗中把爱情和世俗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把生活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把书写人的内心活动过程和爱情的实际经验结合在一起，其艺术成就远超过中世纪的诗人。同时，彼特拉克重视视觉的审美体验，他既擅长表现他所爱之人的精神品质之美，也特别擅长表现她的身体外形之美。这是人文主义的重要特色。收入彼特拉克《歌集》中的诗还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他对腐败的教会及其掌权人物的贪婪和残暴的揭露和鞭笞。然而，他的诗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精神矛盾：一方面，他热爱世俗生活和美好的大自然，积极追求人间的爱情幸福，重视个人的情感和荣誉，热爱祖国和民族，尤其他突出了世俗爱情的价值和个人幸福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和禁欲主义。这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代表人物的普遍的不成熟的思想状况。

彼特拉克的《歌集》是当时正在处于形成初期的西欧资产阶级文学的早期作品。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为资产阶级抒情诗的创作开辟了道路。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是西欧文学史上的“传世之作”，是十四行诗的高峰。


（二）伟大的人文主义文学家薄伽丘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富商的私生子。他年轻时随父亲居住在那不勒斯，跟父亲做生意。后来父亲把他送到那不勒斯的一个大银行的分行中当学徒，希望他以后能子承父业。但是青年薄伽丘的兴趣在于古典作品，西塞罗、维吉尔和奥维德的著作被他经常拿在手中。同时，由于他经常参加那不勒斯宫廷中的社交活动，他结交了这个城市中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并开始钻研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几乎日日手不释卷地阅读这些典籍，加之那不勒斯有撒拉逊文化的影响和行吟诗人的文学传统，在这种环境中，他形成了高雅的文学气质。他热爱诗歌胜过他做借贷事务和计算利息的本职工作。而且，他爱上了那不勒斯的一位美丽女人。他在这里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在那不勒斯城邦的政治斗争中，薄伽丘是共和政治的拥护者，他鄙视贵族的专制行为，但他又看不起人民群众。他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1340年，薄伽丘回到佛罗伦萨，他参加了共和政府的财政和外交工作，曾经作为共和政府的代表出使其他城邦。1350年，薄伽丘同彼特拉克见面，对古代典籍文献的热爱，使得他同彼特拉克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俩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薄伽丘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有深厚的功力，他的拉丁文作品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他是当时第一位通晓古希腊语文的人文主义者。

在其生活的早期，薄伽丘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以爱情为题材。他的长篇小说《菲罗哥罗》被誉为欧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书叙述了一个基督教姑娘同两个异教徒青年之间的缠绵爱情故事。他的长诗《爱萨依德》写两个骑士和一位美女的爱情。而长诗《爱情的幻影》则描写诗人在梦幻中与古代爱情人物相见的故事。薄伽丘还写有一部小说《菲索拉的女神》，由于对人物心理有细致的描写和探索，被称为欧洲第一部“心理小说”。

在薄伽丘写作的许多歌颂爱情胜利和爱情痛苦的诗歌和传奇中，最享有盛名的著作是他的散文故事集《十日谈》。这是他在经过一场战乱于1348年回到佛罗伦萨以后，在5年间写成的。《十日谈》包括100篇故事。全书的基本框架是：10个青年人为了躲避城市里流行的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别墅中赋闲，这7个年轻女子和3个男青年互相讲述故事。通过这个框架，薄伽丘把100个故事巧妙地连接为一个系列。由于讲故事的时间一共是10天，故名《十日谈》。这100个故事中，虽然有薄伽丘自己构思的，但大多数均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作品中的传说，以及从东方传入的故事，如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等。薄伽丘把这些故事完全本土化和世俗化了，主要用来反映意大利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现实场景。作者以其深厚的现实生活功底，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中的人物形象，涉及到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社会阶层。所以，通过这部书，人们可以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有一个开阔的了解。

《十日谈》的主题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激烈批判，对美好的新生活的向往。这新生活就是美好的现实世俗生活，它虽然有精神和物质的两个方面，但物质方面的意义似乎更为重要。生活的意义就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这是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用来反对中世纪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宗法统治的价值观念，是用人的生活自然需求来反神权、反封建的社会生活态度。

薄伽丘的这部作品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着力揭露和讽刺教会神职人员和封建贵族思想腐朽和道德败坏，揭露并鞭笞教士、僧侣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他热情歌颂和称赞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市民阶层人们的聪明、机智和勇敢，赞赏市民男女青年大胆而真诚地追求爱情的生活态度。薄伽丘在书中以粗犷的笔调宣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公开主张男女情欲是合法的人性，因而对人的情欲放纵进行了大胆的（甚至过分夸张的）描写，当然也进行某些道德说教。他以此对中世纪教会提倡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进行强烈抗议和抨击。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写作。因而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由和民主思想在文艺复兴初期的粗浅表达。

《十日谈》突破了中古时期短篇故事文学的写作手法，它不仅叙述故事，而且擅长于对生活进行概括，对人物进行塑造，还十分注重刻画人物心理和描绘自然景象。作者有意识地运用写作技巧，把许多小故事镶嵌在一个大的生活框架内，讲述得有条有理。薄伽丘还是一位善于进行讽刺写作的能手。他运用讽刺的手法对教士和贵族的贪婪和愚蠢进行揭露和抨击，十分巧妙，常常让读者忍俊不禁。

《十日谈》是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的散文。它笔法凝炼，语言丰富生动，且善于使用对比。它奠定了意大利近代散文写作的基础，正如但丁的《神曲》为意大利的诗歌写作奠定了基础一样。

《十日谈》于1469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它很快就被西欧各国翻译成本国文字，对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从文学领域来说，它是16世纪和17世纪西欧短篇小说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源。在薄伽丘这部著作的影响下，意大利人写作短篇小说成风，这些作品所叙述的新故事，都从不同视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面貌。

薄伽丘于1375年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一个小镇去世。这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阶段——文学阶段的结束。


（三）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文学


从薄伽丘去世以后的几乎100年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特点是对拉丁古文的热衷和崇拜。到15世纪中叶以后，虽然也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诗人，他们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抒情作品，但从内容的意义和文字形式来说，都没有超过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创新工作已经转移到艺术和科学方面。同时，在文学方面，由于社会普通大众中新思想的觉醒，民间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个背景下，人文主义的民间文学在15世纪末达到了发展的高潮。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的作品，就是这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新民间文学的代表作。阿里奥斯托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主要作品是著名的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16—1532年）。

这是一部与意大利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和历史故事有关的情节复杂的长诗，它有三个相互交错的情节线索：第一条是爱情的线索，即奥尔兰多（罗兰）和安杰丽嘉的爱情故事；第二条是政治线索，即查理大帝和他的骑士们讨伐回教徒的战争；第三条也是一条爱情线索，即鲁杰罗和勃拉达曼提的爱情故事。作者围绕上述三条线索，使各种故事穿插交错，把叙事、抒情和对田园风光的描绘配合展现，使悲剧的因素和喜剧的因素巧妙结合，让严肃的风格和诙谐的风格相映互衬。通过这些手法，全诗不但塑造了传统的英雄和美人的形象，而且还塑造了形形色色、神通广大的魔术师、仙人和妖精。在如此丰富的内容中，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故事是全书的主线。罗兰一心一意地爱上了安杰丽嘉，为寻找她而走遍天涯，但是他的寻找结果是他得知了安杰丽嘉已经和梅多罗结婚的消息。这消息使得罗兰从气愤发展到了疯狂。作者以细腻的笔法，深入地刻画和描写了罗兰在疯狂后的绝望和各种丰富的情感心理，使全诗达到了抒情的高潮。这部作品因此而被命名为《疯狂的奥尔兰多》。

这部叙事诗的特色在于，它的题材虽然继承了许多来源于民间的传说，但是它摆脱了中世纪作品对骑士进行歌颂的传统风格，而对于冒险离奇的骑士故事都采取了嘲笑和讽刺的态度；诗中主要突出了对世俗爱情、友谊、勇敢、忠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的歌颂和明确肯定，也表现了对和平和国家的政治统一的向往。全诗处处洋溢着对大自然、人体美和艺术美的热爱；诗中还表达了作者对中世纪式的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的批判，表达了对割据各地的意大利专制独裁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谴责。该诗的语言生动鲜明，音韵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写作风格上看，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尔兰多》都是一部充满人文主义新思想的作品。它以对世俗的人的情感和生活要求的歌颂作为主题。这部诗的伟大思想成就和文学成就，使得它对西欧近代叙事诗的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16世纪晚期，意大利文学史上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托夸多·塔索（1544—1594年）。他曾经是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后因精神失常被监禁7年多。塔索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对于世俗的爱情、自然之美和感官快乐的追求十分强烈。但是，16世纪当时的社会情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意大利仍然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为了反对西欧大陆普遍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对人的思想控制和宗教信仰的宣传和说教，加强了宗教裁判所对社会大众世俗生活要求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塔索的心里表现出了宗教信仰和世俗激情的强烈的矛盾。他的著名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年）就是在心情如此矛盾的情况下写成的。这部作品叙述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在布留尼的统帅下，十字军的将士们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经过千难万险，最后战胜了回教徒，攻克了神圣之城耶路撒冷。塔索之所以以歌颂的态度对此进行描述，是因为当时土耳其以其强大实力垄断了东方贸易，并对意大利本身形成了明显的威胁。塔索力图通过这样的歌颂，召唤一种新的英雄主义精神，起来同土耳其的扩张主义进行斗争。同时，塔索主观上想通过对基督教与异教的文化冲突，来宣扬基督教的信仰力量的伟大。但是，通过对塔索的这部诗进行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塔索的叙述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歌颂异教、歌颂世俗生活的作用。例如书中的许多故事表达了世俗爱情力量的无限伟大，它甚至于可以战胜基督教信仰的力量。当为基督教的信仰而战的战士里那尔多迷恋于魔女阿尔米达时，他显然忘记了自己的信仰身份和战斗责任。塔索主观上要表现的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信仰力量，实际上是教会强加给世俗人们的，它并不能使人信服；相反，塔索对于非基督教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十分自然和生动，在客观上张扬了世俗的力量，展示了世俗生活的真实和美好。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在文学上所出现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后成就。

三、14世纪和15世纪的绘画艺术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在文学之外更令人瞩目的就是让后人赞叹不绝的艺术。这是一个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在前后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一批以自己的艺术作品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主要是一批绘画大师，同时也有雕塑家和建筑艺术家。由他们所创作的大量优秀艺术作品，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隽永长存的价值。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世纪时期，艺术和文学一样，都是为宗教服务的。为宣扬宗教理想的神圣彼岸性，艺术作品充满了蒙昧、神秘和禁欲的气氛。宗教艺术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普遍是呆板、偶像化、丑陋怪诞、虚幻和不合情理的夸张等等。但是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后，由于思想的转变，世俗的人和人的各种表现、情感，以及人周围的具体的现实自然界，不但逐步成为文学叙述的对象，而且也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充满了“描绘人和自然”的热情和创造性的现实风格。


（一）欧洲绘画之父焦托


早在13世纪末叶，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有一位使得绘画艺术走向世俗化的大师，他的名字叫作奇马布埃（1240—1300年）。他的作品虽然仍和中世纪传统的艺术一样，大量取材于宗教人物和故事，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去了神圣的宗教色彩，人物的形象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激情，故事的场景中也表现了美好的自然事物。奇马布埃的作品表明，他是处于从中世纪神圣观念支配的宗教绘画向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主导的艺术过渡中的艺术家。

第一位在作品中明确地表达人文主义思想的意大利绘画艺术家，就是奇马布埃的弟子焦托（1266［67？］—1337年）。艺术史家普遍认为，从焦托开始，西欧的绘画才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焦托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种子”和“欧洲绘画之父”，是近代欧洲艺术的奠基人。他的艺术作品虽然仍旧带有中世纪风格影响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已经注重绘画表现人间情感，他的作品充满了自然的现实感和人情味，可以说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在他笔下净成了人间故事和凡人。由于他的作品画实际上是充当宗教故事角色的人，因而，作品能十分感人。他表现悲哀的作品可以使人辛酸；他表现快乐的作品则使人激动欢腾。在绘画技法方面，焦托坚持以人间生活为模本的写实风格，同时，他善于运用光的明暗，在平面上创造深度空间。在1305年至1308年的三年时间中，焦托给帕多瓦地方的阿里纳礼拜堂绘制了36幅《圣经传奇故事》的连环壁画。画的题材虽然都与宗教有关，但他笔下的神圣人物，包括圣母、圣子和神圣家族等等，每个人物的表情都是世俗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生动。《哀悼基督》是最出名的画幅。中世纪有许多人曾以此题材作画，但是没有任何一幅能像焦托的这幅画，把悲剧气氛渲染得如此浓烈。在这幅画中，悲痛的圣母怀抱着被害儿子耶稣的头，深情地端详着他已经紧闭的眼睛，许多圣徒环绕在四周，他们把目光都投向这生离死别的母子，以各不相同的姿态表达他们对耶稣被害的悲哀。焦托以这些圣徒的不同姿态，把人间的种种悲痛描绘得淋漓尽致。焦托的另外一幅画《犹大之吻》也是以《圣经》为题材。画中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处在危机来临时刻的耶稣和出卖他的犹大的迥然不同的心态。他们的眉、眼和嘴，以及脸上的肌肉，都充满了典型的人间表情。这表情脱却了中世纪神学式描绘的简单罗列、枯燥和呆板，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人类生活中生动逼真的善恶反差对照。耶稣的坦荡、严肃、镇静和庄重，犹大的心怀鬼胎、虚伪做作和奸佞胆怯，被焦托以反差的对照方式，表现得入骨三分。人世生活的图景和人类普遍追求的道德理想，就这样被焦托藉宗教故事而艺术化地表现出来。焦托的名画还有《约清与牧人》、《圣方济向众鸟布道》和《金门相会》等。这些画也都是取材于基督教的宗教传说。但它们把人与人的感情、人与动物的感情，以及人与大自然的感情，都描绘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体现了人文精神。


（二）新时代画风的创始人马萨乔


焦托在14世纪上半叶去世，64年后，在佛罗伦萨诞生了一位15世纪的人文主义新艺术的天才——马萨乔（1401—1428年）。马萨乔是一位名叫马佐·狄·焦日尼的画家的外号，“马萨乔”的意大利语含义是“不拘小节的人”。这位不拘小节的人在贫苦的童年时期十分刻苦好学。他16岁时只身从外乡来到佛罗伦萨，师从画家马佐利诺学画。但是，老师的严格模仿前人的工作方式并不能满足马萨乔的开拓进取的要求。他大胆地冲破束缚，在继承文艺复兴早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对诸如透视技法、解剖原理和光线明暗的运用等，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在26岁时，为佛罗伦萨圣玛利亚教堂内的布兰卡齐小教堂创作的一组壁画，被称为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名作。其中《纳税钱》和《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两幅，尤为人们所称道。《纳税钱》一画取材于《圣经》中耶稣和门徒进伽百农城门前，向守门的罗马税务官缴纳税金的故事。画中以对三个相互联系的情节的生动描绘，表现了耶稣的大度，奇迹的恩惠和从容处事的暗示。所画耶稣制止发怒门徒彼得欲打税官、彼得到水池中从鱼嘴中掏钱、彼得向税官缴税等三个小故事，通过对光线的运用，对人物和景物的明暗处理，层次感的设置，把故事表现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以人所共知的“偷吃禁果”的故事为题材的。马萨乔没有描绘偷吃禁果的欢乐，而是选取亚当和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后被愤怒的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情节，以这两个人物的裸体形象，强调了人物“在世”的现实性，突出了浓厚的世俗现实气氛。马萨乔的这幅名画的意义在于：第一，他以形体解剖学为基础，表现出现实人物形象，大胆地打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绘画风格的束缚，突出了人的自然形体的健康和美好；第二，更重要的是，马萨乔着力于人物痛苦表情的细致刻画，描绘亚当以手掩面的羞耻不安和夏娃哭泣着向前上方茫然张望的姿态，准确地揭示了被世俗化了的人本身既有痛苦又有对欢乐的期望的复杂“在世”心理。在文艺复兴艺术中，这是对人的在世生活之复杂性的第一次集中表露。马萨乔不仅是壁画大师，还有木版画的佳作。他为比萨城一个教堂的祭坛所创作的《圣母登宝座》，也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风格。在这幅画中，他把神圣人物都生活化了：目光慈祥的圣母似乎就是一位人间母亲；中世纪神秘的圣子形象，在马萨乔的这幅画中，变成了偎依在母亲身边的可爱小孩，他无忧无虑，有滋有味地吃着鲜美的葡萄；而那些在过去的圣母画中只是对圣母下跪膜拜的天使，在这里的画面中，也具有了人间世俗的“生活者”的禀赋，他们正在悠悠弹琴，拨动的琴弦好似在为生活和温馨的母子之爱而歌唱。加之这幅画运用了马萨乔拿手的光线衬托画法，整个画面显得就像是一幅幽静而甜美的人伦生活图景。正当年轻的马萨乔才华横溢的时候，他因遭到嫉妒而在罗马突然被人暗杀，时年仅27岁。他短暂的一生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留下了一条艺术真理：模仿自然和追随自然而创新。


（三）艺术美的使者波提切利


到15世纪下半叶文艺复兴思潮已经成熟的年代，佛罗伦萨出现了又一位伟大的画家波提切利（1446—1510年）。波提切利出身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皮匠。他曾经在首饰店作银匠手艺的学徒，但热爱绘画。由于学习绘画十分努力，他初期的作品很快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得到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梅第奇赏识后，他年方28岁，就于1474年进入梅第奇的宫廷，和经常出入宫廷的众多诗人、学者接触与交往，于是他不但熟悉了但丁、彼特拉克以来的新思想，而且对古代思想和艺术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有所理解，陶冶了他高尚的人文主义情操，这使他得以在作品中凝聚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他很快就成为宫廷的著名画师。但当时佛罗伦萨的政治形势动荡，也颇影响他的艺术创作情绪，作品中往往表露出他对和平和安宁的世俗生活的向往。从艺术风格来看，波提切利并未沿袭马萨乔的传统，而是独辟蹊径，对中世纪传统的哥特风格和平面创作技巧进行了刻意创新。他以修长的艺术形象、优美的线条和雅致的平面布局，开创了一代新画风。这种风格同他擅长表现哀愁和伤感情绪相结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别致而深远的艺术价值。波提切利最著名的画是《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与马萨乔不同，波提切利的名画绝大部分均取材于古希腊神话，而不是基督教的宗教故事。

《春》的创意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波利齐亚诺对古希腊美丽女神维纳斯的长篇颂诗。波提切利以他的高超创意和绘画技巧，把那首诗的意境如此描绘了出来：郁郁葱葱的橘树林，繁盛的金黄橘果，这背景的明暗色彩对比，就已经使画面具有一种清新沁人的审美吸引力；在画面中央稍后位置，维纳斯以一个美丽的姿态伫立着，她好像是在向人们宣示春天来临的好消息，同时也在祝福人们享受如此美好的明媚春光；画面右边是法力强大的风神，在一棵被刮斜了的树后，用力把嘴衔鲜花的春天之神向画面中间推出；而在春神之前，身着花簇锦绣轻纱的花神，迈着轻盈的步伐，已经在把色彩绚丽的花瓣撒向大地；在画面的稍左边，身材修长而美丽的美惠三女神身着薄纱，在草地上翩翩起舞，她们自由地尽情舒展着自己美丽的身体，又好像在相互倾诉着什么；她们微微感伤的愁容，似乎告诉人们，在如此美好的春天，她们的内心还有着些微莫名的缺憾；而自由飞翔在维纳斯头顶上的小爱神天使，好像最明白她们的心事，他蒙上眼睛也知道把爱情之箭射向她们，好使她们的青春更加充实；在她们的左边，消息神墨丘利使者正在用法杖拨开天空还未完全退去的冬云，向画面外无限扩展着的广大世界空间传播着春天和爱情的好消息：春天和爱情同时来到人间，万物复苏，青春美好，万象更新。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啊！波提切利画给人们的是一幅春天的自然美景，但更确切地说，他画给人们的是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这人文复苏的春天，如此美好的大自然和如此美好的人间爱情，多么值得热切向往和衷心赞颂啊！这幅画所独具的鲜明线条和轮廓，它轻度呈现的明暗光亮对比，使得整个画幅显得清新鲜丽而和谐恬静。它以隽永的审美价值教化着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热爱生活和爱情的人文气质。

画于1486年的《维纳斯的诞生》是波提切利的另外一幅著名作品。它的题材与《春》的题材来源文本相似。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维纳斯，在文艺复兴以前的千百年中，一直被人们以口头或者文字的方式表述着，“弥罗斯的维纳斯”雕像尚未被发现。在文艺复兴时代，波提切利以他的绘画作品，第一次把艺术形象赋予维纳斯。这是西欧艺术史上第一次以裸体的形式描绘古代神话人物的作品，具有大胆开拓创新的解放意义。波提切利运用文艺复兴早期的写实画法，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他着重以优美的线条和柔和的人体姿态，来表现美的形象。画中的维纳斯身材修长，以微具“S”型的典雅方式，站立在古代绘画中经常出现的贝壳上。她体态丰盈而略显娇弱，皮肤洁白，金发飘逸，表情庄重而和善，眼神中似乎含有一丝感伤的迷茫。画的左边，展翅翱翔在天空的男女风神，鼓起轻轻的微风，吹拂着天空中正在散落的玫瑰花雨，把维纳斯从浩瀚而微波粼粼的大海中送到岸边来。维纳斯的身体中心稍微前倾，具有一种柔美的动感。在画的右边，迎候在陆地上的山林女神张开早就准备好的美丽花斗篷，要将它披在刚刚从洁净的海水中脱颖而出的美丽女神的胴体上。这幅画具有“美丽来到人世”的诗一般的抒情意境。波提切利所创造的这一维纳斯形象，成为西欧艺术史上美神的妩媚典型。维纳斯作为美的形象代表始见于文化话语之中。

波提切利还是一位“圣母画家”。他以圣母为题材的作品有许多幅。例如《庄严圣母》、《宝座上的圣母》、《拿着石榴的圣母》等等。这些被画家世俗化了的圣母，各个都是善良、慈悲和充满养育美德的形象。它们以艺术的方式，给当时的人间生活增加了世俗伦理道德的关怀，画家所强调的这种人文关怀，表明了当时社会情感的普遍变化情况：处于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型期的人们，正在以他们新发现的社会本身就具有的交往情感来代替外在的、由教会以神秘方式所宣示的宗教情感，但是表达新社会情感的题材与外在形式在这时还是“宗教的”。

如果谈到佛罗伦萨政局和现实事件对波提切利艺术创作的影响，就应该重视他的作品《诽谤》的意义。这幅属于波提切利较晚时期的作品，构思十分别致：他以具有古罗马特色的建筑物为背景，画面左边的裸体女神是真理的象征，而她旁边的黑衣老妇则代表邪恶。画面中央被一组象征各种谗言的人物群像所占据，讥讽虚伪、谎言、诽谤和欺诈等等丑行正在泛滥，肆意伤害着善良的人。那位倒在地上的无辜者，就是他们施展恶行的对象。而占据画面右边的是一位法官，他被这些进谗言者所包围，由于滥听谗言，他的耳朵已经变成了长长的驴耳，人世间的真理他怎么能够听得进呢？于是，法律丧失了应有的公正，社会生活变得佞妄当道，正义难行。这幅画以强烈的讽喻形式，反映了当时佛罗伦萨激烈的社会斗争形势。

四、绘画艺术三大师（上）

至15世纪末和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威尼斯和罗马等城市。此时，文艺复兴的早期中心佛罗伦萨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逐渐衰落，但是，这里数百年的艺术传统不衰，孕育了在西欧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位艺术大师。他们是达·芬奇、米凯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以自己的伟大创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后来西欧艺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极大影响。


（一）达·芬奇的人生道路


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第一位艺术大师是达·芬奇（1452—1519年）。

达·芬奇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镇。他是作公证人的父亲与一位酒馆女侍的非婚生子，从小在继母和祖父母的照料中长大。后来他家迁入佛罗伦萨城居住。由于14岁的达·芬奇就表现出了超常的绘画艺术才能，他的父亲把他送到画家维罗基奥的绘画作坊当学徒。他在这里很快就对与绘画有关的自然科学实验大感兴趣。在他绘画知识不断长进的同时，他培养了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实验的热爱和执著。在20岁时，他就被权威的佛罗伦萨画家行会破例吸收为会员。这个行会的成员都是佛罗伦萨有名的绘画艺术家。达·芬奇的卓越才能得到了老师的赏识。老师邀他一起合作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后代的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普遍认为，这幅画中达·芬奇所画的小天使，在绘画技法上已经超过了老师所画的基督。经过6年的学徒期后，达·芬奇在佛罗伦萨开办了独立的绘画工作室，但是他的才华并没有被人们认识。为寻求事业的发展，达·芬奇在30岁时离开佛罗伦萨去米兰，在米兰公爵的宫廷绘画，从1482年起在米兰工作了18年。他首先创作了一幅大型木版油画《三王朝圣图》，但没有完成。他于1485年又创作了木版油画《岩间圣母》。1495年至1498年他为米兰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修道院创作了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在旅居米兰期间，达·芬奇除创作了艺术上的传世之作外，他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在1500年，他返回佛罗伦萨。在这一段故乡生活期间，他创作了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6年后他再去米兰又居住了7年，1513年又经过佛罗伦萨辗转到罗马。此时正是拉斐尔和米凯朗基罗的绘画艺术在罗马当红时期，达·芬奇受到冷落的待遇，于是年已64岁的他应法国国王的邀请，于1516年到巴黎，成为宫廷的首席画师。国王为他提供了丰厚的待遇，但是封闭而缺乏社会活力的宫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达·芬奇的艺术灵感。他在那里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只留下了一幅素描自画像。67岁时他在法国去世。

达·芬奇多才多艺，既是绘画艺术大师，又是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机械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创新能力的天才。在艺术领域，他既是伟大的绘画艺术家，又是现实主义绘画理论的伟大奠基人。


（二）达·芬奇的艺术思想


达·芬奇是具有很强的人文禀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之所以能画出惊世之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很高的思想理论素养。他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伟大代表之一。他推崇人道和科学知识，热爱古典艺术。他认为，人是最神圣的东西，人体是自然物体中最值得研究的对象。他把艺术的根本功能确定为表现人、赞美人的美和人的思想情感。他说：“谁不尊重生命，谁就不配有生命。”这句话成为文艺复兴的名言。他十分重视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说：“理论是舰长，实践是士兵。”因而他十分重视进行理论研究。他还用了几年的工夫，专门研究鸟类和昆虫的飞行机制，设计了一个对于后来人类航空事业颇有启发意义的“飞行器”。他一生留下了八千多页科学研究手稿，还有大量的笔记、书摘、论文和画稿。他对知识与情感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爱是知识的产物；知道得少，爱也就少；知识愈深厚，爱就愈热烈。而知识来自大自然，因而，他把艺术研究同对自然的探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在研究中，他重视个人亲历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观察才能求实，而求实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这个思想贯穿于达·芬奇的一生。在他论艺术的思想手稿（被后人整理为一本《绘画论》的书）中，他提出了“镜子说”，认为艺术家的心就像一面镜子，能够、也应该真实、毫不扭曲地反映自然真实、再现自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美的理想进行创造。由于他很下工夫研究人体解剖学（亲手解剖过30多具尸体）、透视法和光学，在继承前人理论和技法的基础上，他在艺术创作上探索出一条自己的独特道路。他发展了前人的金字塔型的构图技法，创造出一种更能表现立体感的新方法；他巧妙地运用山水景物来衬托人物，讲究人物与背景的和谐与统一；他创造了表现人物周围具有空气质感空间的“薄雾法”；他在马萨乔的明暗画法的基础上，创造了可以渲染画面层次的“明暗转移法”；他注意应用色阶的变化，尤其是善于运用晕染来表现对象。所有这些，都是达·芬奇对西方绘画艺术的重大革新和突破。


（三）达·芬奇的著名作品


达·芬奇的作品有《持花圣母》、《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丽达与天鹅》、《安加利之战》和《圣母与圣安娜》等等。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取材于《圣经》的《岩间圣母》，是达·芬奇绘画创作成熟的标志。这幅画描绘了圣母带领圣子耶稣在约旦河边遇到施洗者约翰的情景。圣母居于画中央，画面左边是被画为幼儿的约翰，画面右边是被画为幼儿的耶稣和其身后的一位美丽天使。画中的情景是：圣母正把施洗者约翰介绍给耶稣，天使在旁帮助，耶稣给约翰以友好的回应。达·芬奇通过对四个人物的表情和他们之间的手指的相互对应关系的描绘，体现了一种沟通的和谐。该画在技法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对四个人手指的描绘十分细致，手指间形成的对人与人关系的表现，可以说独具匠心；其二是该画运用“薄雾法”来表现空气的质感，以及人物衣着的潮湿；其三是表现地上花草的绘画功夫，于细微处可见达·芬奇对自然的细致观察，而岩洞和岩石的大背景，由于明暗和色彩的运用，显得幽暗、空旷而神秘。整个画面洋溢着纯真、静穆、温柔、和谐的人文情调。

1495年，生活在米兰的达·芬奇接受了圣玛利亚·德拉·格拉齐耶修道院的邀请，为修道院的教堂餐厅绘制一幅大壁画，壁画的内容是《圣经》中的宗教故事“最后的晚餐”。故事的梗概是：在官府迫害和追捕耶稣的情况下，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获得悬赏的30块金币而向官府告密，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对犹大的卑鄙作为一清二楚。当天与12门徒共进晚餐时，耶稣向众门徒宣布：“你们中有人出卖了我。”当场引起大哗。到底是谁出卖了耶稣？耶稣和犹大都心里清楚，而众门徒惊恐不已。壁画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故事情景。达·芬奇接受了这个任务后，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在他之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有人以绘画的方式表现过同样的题材。怎样才能超越前人，创造新的艺术成就呢？这是第一个难题；一个画面要画13个人，如何才能不显得混乱？这是第二个难题；第三，这是一个悲剧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卑鄙的出卖，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如何让正义压倒邪恶，体现人类道德的崇高？这又是一个难题。达·芬奇经过苦思冥想和精心设计，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在画面上把13个人物一字排开，他们的面前是一张长条大餐桌。耶稣居于画面的中央位置，他的12门徒分列两边。为了表现人的情感的丰富性而避免呆板，12门徒在画面上被划分为四组，每三个之间有一个相互对应的关系，但12门徒都必须与居于中心的耶稣有一个共同的对应关系。达·芬奇对这种设计的具体表现是：众门徒听到耶稣宣告的坏消息之后，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表情各不相同。紧挨耶稣左边的三个人中，善良的约翰表现得十分丧气和十分痛苦；而约翰旁边的彼得则勃然大怒，火冒三丈，右手紧握一把餐刀，好像马上就要去把叛徒杀死；彼得前面的犹大身体后仰，不自然地想远避老师的锐利目光，他的手中还紧握装着出卖老师所得来的30块金币的钱袋，在神情慌乱之中，臂肘不小心碰倒了餐桌上的盐钵。其他的门徒或咒骂，或表白，或询问，或探究；有的惊慌，有的怀疑，有的愤怒，有的失望。对这个突然事件作出的是形形色色的不同反应。画面上的这一片骚动气氛，恰好对耶稣表现出的自然而平静的心态是鲜明的反衬。达·芬奇还运用屋顶、侧墙和长桌的纵横线条的透视效果，使画面的视觉中心集中到耶稣的头上，在运用严格的透视法的平直几何框架中，表达了以耶稣形象为代表的思想主题永恒和稳固。这永恒和稳固在画面上方，覆盖着餐桌一线的骚动和混乱。加之画家在耶稣头和肩的后部还设计了一组明亮的窗户，使得耶稣的中心位置更为突出。画面以光亮区域来处理耶稣所代表的正义和崇高，而以反差中的黑暗区域来处理犹大所代表的卑鄙，以相对的昏暗区域来处理众门徒所表现的情绪骚动，很明显地突出了正义和崇高压倒邪恶的主题，把一个悲剧故事处理为一场对邪恶的强烈谴责和对正义与崇高的维护和赞颂。这幅画由于人文主义主题明确，技法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十分高超，故而在画成之后的五百多年至今，一直备受推崇，被视为举世无双的杰作。

达·芬奇的另外一幅杰作《蒙娜丽莎》是给佛罗伦萨一位贵妇人画的肖像画。为了画好这幅肖像，达·芬奇从1503年到1506年先后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它。这幅画的创新之处在于如下几点：第一，在此之前，西欧的肖像画都是只画头部和胸部，但这幅画突破了这个定规，画了人物的双臂和双手，一直画到腰部，使头、颈、手、臂、身浑然一体，把人体表现得栩栩如生，使得肖像显得结实健康，给人以立体的美感。尤其对于人物的双手如此突出的表现，是西欧绘画史上的第一次。蒙娜丽莎的右手被艺术史家称为人类最美的一只手。手是人类活动的集中体现，达·芬奇对手的美感的揭示，表明他找到了表现人的生命力的新方法。第二，画中人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匀称的解剖学的比例，画家从现实主义的自然观出发，以“写真”的“精确”方式，用这种比例表现了人物生命的真实的和谐。第三，画中把人物和作为背景的自然景色连贯为一，以起伏山峦和悠长河流的自然性质，表现人物心境的高远和思绪的深长，富有抒情诗的韵味；近处的阳台扶栏则又提醒人们，这并不是梦幻境地，而是真正现实的人生。第四，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眼神和嘴部的表情。明亮的大眼睛注视着观众，似乎要倾诉什么，而又有难于倾诉之隐；它显得既渴望交流，又那么神秘莫测。蒙娜丽莎的嘴角的微笑是历代画评都必然要提到的表情。它似笑非笑，若隐若现，又略带哀愁，很难具有明确的意味。它可以被解释为或是微笑，或是沉思，或是发问，或是祝愿，或是体验，不一而足。这便形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审美解释空间。正因为画家在“凝固不变”的画布上，以线条和色彩显现了人类表情中“瞬间即逝”的某种东西，达到了审美表现中的暂时与永恒的对立与统一，正是这种表现技法，揭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无限”本质，因而具有高超而永恒的审美价值。正因如此，《蒙娜丽莎》才成为艺术史上的永恒话题。

五、绘画艺术三大师（下）


（一）米凯朗基罗的绘画


比达·芬奇年幼23岁的米凯朗基罗（1475—156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又一位艺术天才。他也是佛罗伦萨人，也是一位多面手。他无疑属于文艺复兴的卓杰绘画艺术家之列，而他的雕刻艺术也尤为突出。我们在雕塑艺术一节中再重点介绍后者，在此先对他的绘画成就作一简要评介。

米凯朗基罗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两件作品。一件是1508年到1512年绘制的罗马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另外一件是他在1536年至1541年为罗马西斯廷教堂绘制的祭坛后大壁画。

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以《圣经》中《创世纪》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配有先知圣像和耶稣祖先画像。该画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教堂的拱顶画。在这里，米凯朗基罗以“创世纪”题材为内容，形象地表现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过程和情景。根据《圣经》故事，这里画了九幅主体大画。它们分别表现《神分明暗》、《创造日月授福大地》、《授福海洋》、《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失伊甸园》、《诺亚祝祭》、《大洪水》和《诺亚醉酒》等创世纪的情节。这些画都分别独立成幅，同时又相互有故事上的前后联系，也可视为一个整体。所有九幅画中的人物，虽然从《圣经》故事的传统内容来说，他们都应该是神圣形象，但在米凯朗基罗笔下，他们个个都展现着人的禀赋和能力，洋溢着人的情感。他们的肌肉和体形充满了生命活力，个个表情热切而激动，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朴实的人间劳作，而不是什么神圣“奇迹”，很难从中看出宗教的神秘色彩。米凯朗基罗的这些画，充分表达了他的人文主义情怀。九幅画中最有气魄的是《创造亚当》。这幅画正好处于天顶的中心位置。画中的上帝是一位身披世俗的简易服装——猩红斗篷的刚强壮美的男子，他满脸的大胡子，以及他那被风鼓起的斗篷的潇洒飘逸，足以表明他是米凯朗基罗心中的世俗英雄，而不是神学传统中的神圣上帝。这“上帝”被一群自由飞翔的无翼天使簇拥着，他们共同构成人间创造活动的宏大场面，洋溢着一种英雄气势。这图景表明，画家在这里把神着意地人间化了。在画面上与此对应的位置，亚当的形象完全是一个肌肉丰满而暂时缺乏体能的世俗之人。他躺在地上，满脸求助的表情，他那似乎十分虚弱的手臂被膝盖顶托着，无力的手指伸向上帝，眼睛热切地盯着那位可以给自己以生命力量的强壮大汉，盼望着手指与手指之间接触时刻马上到来。与亚当相比，对应于他的上帝的手指是那么有力，这些手指肯定会立即把亚当拉起。米凯朗基罗在这里借《圣经》故事，表现的完全是人间社会的强者救助弱者的故事。世俗人文的寓意在这里十分清楚。米凯朗基罗笔下上帝和亚当之间的强壮与虚弱的力量反差对比，实际上提供给观众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力”等级区分的审美感受。

天顶画的第二部分，是拱顶左右两侧立体三角形穹隆内的圣像画，画的是12位男女先知。他们或是哲人，或是沉思者，或是预言者，或是观察者，个个自然自在，表情丰富，形象逼真。通过这些形象，米凯朗基罗为观众展现了人类生活和个性复杂丰富的内容。为了使得这一部分的布局均衡，米凯朗基罗还在12位先知的旁边，画了20个青年男子的裸体形象，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分别与近旁的先知相呼应，分别给人以强壮、完美和善良的审美感受。天顶画的第三部分，是在拱顶与上述第二部分的交接部位画上的耶稣祖先的形象。这一部分的人物也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米凯朗基罗在上述500平方米的广阔空间中，共画了343个人物，并在人物之间都画上了装饰性的图案。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他一个人用了近四年半的时间完成的。他执著的创造精神累坏了他的身体，在这幅巨画完成时，37岁的他已经形如老人。他为世界贡献了艺术精品，他的作品和创造精神同是人类的文化珍宝。

1536年，61岁的米凯朗基罗接受了教皇的一个新任务，承担起为西斯廷小教堂创作祭坛后壁画的工作。他花了近六年的时间，在这200平方米的墙上，依据《圣经》中的“世界末日来临后的最终审判”的故事，绘制了形形色色的裸体和半裸体人物，表现了众多人物的大量丰富多姿的生动形态。这幅壁画被称为世界艺术史上的“人体百科全书”。在画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耶稣基督的形象，既非传统的慈善者，又非珠光宝气的权势人物，而被画家塑造为一个英俊的巨人。他面色沉着而坚定，举在头顶的右手好像马上就要挥下，宣告这最后审判就要开始。这个耶稣被米凯朗基罗赋予了人间绝对正义的符号意义。圣母玛利亚由于惊骇一贯仁慈的儿子此时必须担当铁面无情的审判者角色，她既有心支持这正义之举，又因这重大事件必然对邪恶进行残酷惩罚而为儿子担心，因而她心绪不宁地偎依在儿子的身后。耶稣的左边是一群在宗教史上为信仰而殉难的圣徒，他们以手中当年受迫害时被使用的刑具为证，要向耶稣诉苦喊冤，讨一个最终的千年公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圣徒巴托罗缪手拿的从自己身上被剥下的人皮上，米凯朗基罗画的是他自己的脸。可见画家力图把自己设计到这历史上的冤案行列中去，倾诉他在人世也受到不公待遇。在这幅画中，他将意大利历史上的众多著名人物画了进去，画家让那些有德行、主持正义的善良人物向天堂飞升；而让历史上那些邪恶、卑鄙和残害人民的人物，都在堕入地狱，其中包括向人民兜售“赎罪券”的贪婪教皇尼古拉三世。米凯朗基罗还把几个在他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迫害他、诽谤他的坏人，画进堕入地狱者之列。由此足见他的爱憎分明的正义感十分强烈。《最后的审判》整个画面充满一种阴暗的恐怖气氛，这正是米凯朗基罗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复杂斗争形势的写照，以此表明画家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黑暗的揭露和控诉。这幅画借“最后的审判”的题材抑恶扬善，讨伐奸佞，歌颂德行和善良，伸张人间正义，而且画技高超，既具有深刻的道德警示价值，又具有深厚的审美意蕴。


（二）拉斐尔的绘画成就


在文艺复兴巨人达·芬奇第一次离开佛罗伦萨到米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米凯朗基罗8岁的那一年，在意大利中部东海岸安布里亚地方的乌尔比诺小公国，出生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三位艺术大师，他就是拉斐尔（1483—1520年）。拉斐尔的父亲是依附于当地公爵的一位宫廷诗人和画家。在他的影响下，拉斐尔从小就受到人文主义文化和贵族传统文化的双重熏陶。乌尔比诺这个地方的文艺复兴，并不像北部那样轰轰烈烈，在这里，新兴的资产者和地方贵族还处于相互依赖、彼此力量相当的社会态势中。因而，这里的文化思想具有一种“妥协”的气质。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妥协给艺术带来了兼容和综合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形成了乌尔比诺的安布里亚画派。在这个画派的画坊中，作为学徒的拉斐尔逐渐把这种善于表达恬静、温柔和典雅的画风学到手，能娴熟地表现它。拉斐尔将它作为自己一生绘画的基础风格。由于思维敏捷和学习勤奋，拉斐尔在17岁时就获得了绘画“师傅”的称号，成为可以独立开业的画家。1508年，25岁的拉斐尔来到当时文艺复兴的中心罗马，在这里为教皇朱利二世作画。他工作努力，性格温良平和，深受罗马艺术界的欢迎。他接受了为教廷装饰梵蒂冈签字大厅的任务后，经过苦思冥想，终于决定把表现欧洲学术传统作为这个大厅中的壁画的主题。他带领几名画师在这里画了四幅分别表现“神学”、“哲学”、“法学”以及“诗学”学术传统的学派和人物的壁画。其中表现哲学的壁画《雅典学园》，被人们公认为是最出色的。拉斐尔还在罗马创作了著名的《西斯廷圣母》。他的其他名作还有《伽拉特亚的凯旋》（描绘古希腊神话中水神伽拉特亚凯旋归来的场面，气氛热烈，充满动感）、《草地上的圣母》、《大公圣母》、《椅中圣母》以及肖像画《教皇利奥十世和两位主教》、《教皇朱利二世像》等。1520年，37岁的拉斐尔在罗马去世。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卓杰的思想和文化硕果。

拉斐尔是一位善于学习的艺术家。他从幼年时代起，就深得安布里亚画派的理念精义，把创新和普遍吸收的综合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一生中，他谦虚地从同时代的达·芬奇、米凯朗基罗以及其他画家那里孜孜不倦地吸收他们的艺术长处，因而他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风格和技法。与达·芬奇相比，拉斐尔并未执著于科学，但他也不乏尊崇自然和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在技巧方面，他吸收了达·芬奇表现细腻微妙景象的明暗转移法；与米凯朗基罗相比，拉斐尔并没有那么激昂地陶醉于理想和意志自由的浪漫，但他也不乏对“纯美”的追求。他还吸收了米凯朗基罗善于描绘健壮肌肉的绘画特色。应该说，在拉斐尔身上，比较合乎“中道”地综合了达·芬奇和米凯朗基罗二人各自的长处。后代艺术批评家普遍认为，拉斐尔所创作的艺术典型，都表现了现实美与理想美相结合的不同形式，形成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秀美”的独特风格。在艺术思想上，拉斐尔尊重15世纪艺术家对自然忠实摹写的态度，他认为这是艺术创作的基础。然而，拉斐尔又认为，艺术创造应该高于自然，艺术家应该通过对自然的大量摹写，在心中形成比现实之美更美的“美的理念”，即“理想美”。这理念一旦形成，便会指导艺术家的创作。他笔下的自然之美便可能成为理想美的艺术典型，更具审美价值。

作品《雅典学园》的画面以古希腊“雅典学派”的建筑物为背景空间。这是典型的古代建筑，高大的石柱，平直耸立的墙壁，线条规则的台阶和地面，给人以高雅、庄重和肃穆的气氛；画面正中的三道圆形拱门，显示着建筑物内部的广阔和深远，大理石的质料体现着坚固和庄严。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学术事业的意义。画面的建筑背景部分，占去整个构图的3/5上部空间，以几何线条的排列方式，充分渲染着画家的创作理念所要告示观众的意义，那就是学术的高雅和庄严。拉斐尔在画面下部其余2/5的空间里，把从古希腊以来的许多著名哲学家都画入其中，共有五十多位。画面正中央并排向观众走来的，是古希腊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二人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气宇轩昂的白胡子长者柏拉图右手指天，似乎在解释着理念的奥秘；而满脸智慧的亚里士多德则左手指地，似乎在论述着现实世界的重要性。以他们二人为中心，周围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包括毕泰戈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欧几里得、第欧根尼、托勒密等等，他们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呼应着这二位圣哲，倾听着他们的辩论，或者三五成堆地相互交谈着，或者以各种姿势独自观望着、沉思着、研究着。拉斐尔力图以不同的服饰、动作、姿态和随身物件，表现出历史上这些伟大学者的思想个性。这幅画的背景部分的肃穆和人物部分的热烈形成鲜明的对比，揭示人类学术思想的永恒性和个人生命的暂时性之间的张力，发人深思。同时，画家以诸人物熙熙攘攘一起出场的宏大叙事方式，表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显示了画家赞美学术、歌颂智慧、崇尚真理的宽阔宏大的创作理念；同时，他力图以这样宏大的场景向人们提示：人类每个时代的每个学派和每种学术思想，都是有其历史价值的，是值得尊重和怀念的。在这幅画中，拉斐尔也让自己在画的右边缘后部露出了多半张脸，表达了自己对哲学学术的热爱和景仰。

在拉斐尔一生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以圣母为主题人物的。这些画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他画的圣母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妇女作为模特的。他把圣母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女性，圣母的服装完全是平民衣裳，圣母的表情显示出来的完全是人世间普通母亲的慈善、温柔、淳朴和宽容的品性。而且他画的几乎所有的圣母画，都以美丽、静谧的世俗田园风光作为背景，这更衬托出圣母的世俗慈母本质。在拉斐尔所画的多幅圣母画中，《西斯廷圣母》最能表现他的创作艺术特色。

祭坛画《西斯廷圣母》是拉斐尔为比亚森查的西斯廷教堂而作的。画面以深色帷幕和空中流动的云气为背景。在徐徐拉开的帷幕下，赤着脚的圣母，身穿宽大而飘逸的普通斗篷，怀抱赤裸的圣子踏云而来。徐风轻拂，云层慢流，表现了一种温和、静谧的动感。圣母的表情温柔而庄重，因为即将降临人间而稍微有点紧张。圣子的体形健美，但表情中并没有儿童的幼稚和天真，透露出的却是已经成熟了的神圣和严肃。在画面的左边是身着宽大的金黄色锦袍的教皇西斯廷二世。他恭敬地微俯身躯，仰头看着圣母，右手臂作出一个“请”的姿势为圣母和圣子指引道路，表达着他对圣母和圣子的崇敬和迎候之意。在画面的右下方，女圣徒巴巴拉因圣母圣子的到来而显得十分高兴和激动，她美丽的面部同时又流露出掩遮不住的女性特有的羞怯。她身子向着圣母，显然也是在迎候。但她的脸转向画面底部两个活泼顽皮的快乐小天使，似乎在提醒他们“庄严的时刻已经来临，别再贪玩了”。由于帷幕和云气的渲染，光彩的明暗对比，众多小天使在云气中若隐若现，使得整个画面显得美丽、庄严而圣洁，似乎还略略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这些都衬托出圣母向人间献出自己儿子的牺牲精神的崇高和伟大，表达着画家对圣母精神的赞颂和对人间美好前景的期望。在这幅画中，画家充分地把动感构图与金字塔构图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给人以圣母降临、步步向着我们走来的动态视觉，另一方面也使画面的主体内容显得稳定，衬托了气氛的安详；而且画中运用了多点透视的方法，使得画面内容获得了虚感实感兼而可得的审美效果。艺术史家们高度评价《西斯廷圣母》，认为它可以与《蒙娜丽莎》相提并论。

六、威尼斯画派的后续和晚期样式主义


（一）威尼斯画派的后续


在提香之后，威尼斯画派后继有人。著名画家有两位，他们是廷托莱托和威罗奈塞。同时，在意大利北部的巴马城，有一位虽然不属于威尼斯画派，但是受到这个画派影响的画家柯莱乔。

廷托莱托（1518—1594年）比提香小四十多岁，原名雅可布·罗布斯蒂，因他出身于染匠之家，因而改取此名（意大利文为“染匠之子”的意思）。廷托莱托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画家，他从小立志要将提香在色彩方面的创造学到手，并将它和米凯朗基罗画形体的本领结合起来。他有意识地进行绘画技法的创新，独具匠心。在色彩方面，他继承了提香的“金色体系”，并在这种色彩的基础上，加入了银色和水白色，使得他作品的画面色彩比提香的更为深沉、厚实。同时，廷托莱托选取前人很少采用的一种透视角度和构图技巧，着力于光线的运用，追求画面的宏大气派和强烈的色彩吸引力。这些努力使得廷托莱托将提香的色彩技法向前发展了一步。为了学到米凯朗基罗塑造人物的技法，他仿照米凯朗基罗创造的人物形象制成缩小模型，并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定的光线下，观察人物的形象，进行写生，体悟到了米凯朗基罗技法的奥秘。对提香和米凯朗基罗的仔细研究与学习，使得廷托莱托的作品获得了自己的艺术特色：他善于安排画中内容方面的力量对比，并巧妙地用构图空间和光的明暗反差对比来表达这种力量对比；同时，廷托莱托的绘画具有突出的世俗的大众内容。这些特点，使他被称誉为威尼斯画派晚期最著名的艺术家而当之无愧。

廷托莱托的著名作品有《圣马可的奇迹》、《天国》、《苏珊娜出浴》、《受胎告知》和《银河的起源》等等。《圣马可的奇迹》是廷托莱托较早期的作品，在他30岁的时候完成，使他声誉一举大震。这幅画是他为威尼斯的一个半宗教半民间的道德社团组织“圣马可同信公会”画的一幅壁画。画的内容是基督教的圣徒马可救苦救难的宗教故事：一群野蛮的暴徒以其人多势众而有恃无恐，要将一个孤立无援的奴隶活活打死。正在可怜而善良的奴隶万分危急的时刻，圣马可（威尼斯的守护神）犹如霹雳一般，勇猛地从天而降，制服了暴徒的蠢动，挽救了奴隶的性命。画面表现的是圣马可从天而降的瞬间情景。画家描绘的圣马可头朝下倒冲而来，显得十分勇猛，动感强烈，代表了天地正义的力量。他有一种强大的“神力”，他的到来似乎对整个世界形成了一股冲压力的气浪场，画面上的建筑物和人物在他的威慑性冲力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加之人物表情的惊愕与恐慌反应，都衬托出圣马可的强大无比。画面背景是高大建筑和众多人物，场面宏大，也对圣马可的形象有烘托作用。画家以一种宏大气势与强烈动感，显示正义力量的强劲和不可战胜。廷托莱托的另一幅名画是《天国》，画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大会议厅中。它的画幅规模宏大，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壁画之一。画中有七百多个人物，按照内容被分在五个空间层次上：第一层是基督、圣母玛利亚和12门徒；第二层是众天使；第三层是众圣徒；第四层是众先知；第五层是众僧侣。画的是天国，但是画上的人物都具有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各个形象栩栩如生，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理想。

维罗奈塞（1528—1588年）因出生于威尼斯共和国治理的维罗奈而有此名（意思为“维罗奈人”）。他从小跟随雕刻家的父亲学艺，25岁时来到威尼斯，广泛学习各家绘画特色，提香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经过艰苦探索，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艺术特长是善于运用鲜丽的色彩和宏大的场面构图，以古代神话故事、基督教宗教故事和著名的历史事件为主题，来描绘宴饮、节日和婚礼的景象。他的作品中人物众多，气氛热烈，实际上表现的是威尼斯共和国繁盛时期人们活跃、富裕、奢侈和豪华的世俗生活的现实。他的绘画的装饰性质突出，对后来西欧艺术史上的浪漫派和印象派的影响都较大。维罗奈塞的著名作品有《利未家的晚宴》、《迦拿的婚宴》、《哥利高里宴会》等。《利未家的晚宴》原名《西蒙家的晚餐》，其题材就是耶稣及其门徒在西蒙家中举行“最后的晚餐”的情景。这个题材作为传统的宗教故事，应该是肃穆与悲剧性的。但是，在维罗奈塞笔下，却被描绘为盛大的寻欢作乐的场面。背景是一所豪华的府第，在三座装饰典雅的大拱门下，餐桌排列整齐；耶稣及其门徒和教士、士兵、酒鬼以及莫名其妙的一些小丑都在狂饮，似乎在体验着狂放和享乐的爽意；一个红衣主教兴致勃勃地在欣赏着一条狗；两个侏儒在争夺着一只鸟……画面上五光十色，充满了世俗的欢乐，而耶稣的崇高和犹大的卑鄙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个主题并不突出。此画画成后，教会的“宗教裁判所”传讯了维罗奈塞，指控他亵渎宗教神圣。维罗奈塞在宗教法庭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声明自己坚持了达·芬奇所树立的“画家创作自由”的原则。但这些申辩都无济于事。在教会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自费对这幅画进行了一些修改，并改名为《利未家的晚宴》，才避免了宗教刑罚。


（二）文艺复兴盛期的北方画家


在提香出生的次年，柯莱乔（1489—1534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巴马诞生。他是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北方的著名画家。柯莱乔虽然不属于威尼斯画派，但是他在构图处理和色彩运用方面，很受威尼斯画派风格的影响，同时又注重学习达·芬奇的明暗处理法。柯莱乔的画都是色彩明快，对光线的运用技巧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师提香。他的作品总是以光线来突出主要人物与景物，来显示主题；他的人物画法也独具特色，人物形体（尤其女性形体）富有审美吸引力。柯莱乔的主要作品有《圣夜》、《圣母升天图》、《利达和鹅》等。《圣夜》描绘耶稣在马厩中降生，着力表现耶稣降生的场面。在光线昏暗的马厩中，新生的婴儿耶稣遍体光辉；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她的脸在耶稣光辉的照耀下，显得幸福而慈祥；飞来的天使们体态轻盈、面容欢乐，仿佛要争先恐后地向玛利亚表示祝贺；一位使女凝视遍体光辉的耶稣，另一位使女仰视飞来的天使；而赶来观看奇迹的牧羊人表现出极大的惊异；耶稣之父约翰则在马厩外面忙碌。刚刚诞生的耶稣是画面上其他所有人物注视的中心，画家又以光线和色彩把这个中心突现出来，可见柯莱乔运用光线和色彩的技法之高超。柯莱乔的另一幅名画是《圣母升天图》，它是画在巴马城大教堂的天顶画。这幅画的特点是运用了焦点透视原理，在画中，圣母在众天使的簇拥下逐渐向天国飞去，画上的人物从近到远，由大而小。从教堂的大门向穹顶望去，这幅画似乎为人们展现了一条通向天国之途。画家又出色地运用光线技法，把天国画得分外明亮，使人感觉它的光辉普照人间。柯莱乔的这种天顶画法，为后世模仿，使教堂通过美感形成一种虚拟的神圣境界。


（三）晚期“样式主义”绘画艺术


16世纪的后70年，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晚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即“样式主义”。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它是从文艺复兴盛期的风格向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过渡的形态。对于样式主义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在20世纪仍然有较大的争论。有人认为它是对文艺复兴盛期艺术的反动；也有人认为，样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文艺复兴盛期艺术向古典回归的倾向不满，因而是一种“纠偏”。样式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敢于突破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大师们所创造的艺术规范，为寻求新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是，样式主义的艺术家中，也有人“为创新而创新”，出现了追求浮夸、奢华和光怪陆离的倾向。当然，对这个画派的成败得失，还需要仔细研究。样式主义的艺术家并未形成统一的风格，他们各有特长，有的采用夸张的变形描绘手法，有的强调突出细节的真实，也有的注重表现人物的个性。总之，他们的风格同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对理性、典雅和优美原则的一种逆反。样式主义艺术在当时不仅流行于意大利，而且波及法国、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和德国的一些诸侯的宫廷，成为西欧的跨国艺术现象。

意大利样式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帕米基亚尼诺、布伦齐诺和切利尼。

帕米基亚尼诺（1503—1540年）是北方著名画家柯莱乔的同乡，他受到柯莱乔画风的较大影响。后来帕米基亚尼诺来到罗马城，在那里仔细研究过拉斐尔的作品。帕米基亚尼诺擅长画变形人物，其作品有不同于古典风格的审美效果。他的名画《长颈圣母》对圣母的脖子作了夸张的拉长处理，宛如天鹅一般；圣母的身材修长，双肩瘦削，手指和脚趾都很纤细；画中的圣子耶稣的身躯也被拉长，众天使也都被画得格外修长，站在画面最前面的那个天使的腿更显得修长绮丽，像是一位芭蕾舞演员。作为对圣母形象的陪衬，画的背景中一个石柱笔直高耸，石柱下站立一位体形小而消瘦的先知。整个画面的人物形象“被拉长”的痕迹十分突出。而且，分析画的透视方法，可以看出画家对视角的扭转：画面左部分的视角是仰视，而右部分的视角则是俯视。帕米基亚尼诺有意创造一种新的“非规范”的画风，追求突破传统模式的美，挑战传统的写实风格和优美风格，开创了一种以“主观情感”来理解与表现绘画对象的新画风。就此意义而言，他仿佛是现代派画家们的先师。他的著名作品还有《凸镜中的自画像》，它以“凸镜”镜面为特殊的视觉对象，圆形画面中央是画家俊美的头像，而在画面的前端底部，是一只被凸镜放大了的特大无比的手，画面边缘的窗户和墙也都被处理为凸镜中的曲面形象。帕米基亚尼诺在绘画形式方面也有新建树，他是意大利最早的蚀刻版画家。他在37岁就逝世，他的绘画作了突破规范的探索，对后人却有深久的启迪。

布伦齐诺（1503—1572年）是佛罗伦萨宫廷画师。他的画风和帕米基亚尼诺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奢华和艳丽，他的作品往往是富丽堂皇，珠光宝气，可以说映现了佛罗伦萨繁荣时期奢豪的生活方式。布伦齐诺的著名作品主要有《欲望的寓意》与《埃诺拉与其子的肖像》等。《欲望的寓意》又名《维纳斯、丘比特和时间老人》。在画面上，愤怒的时间老人掀开了深紫色的人生帷幕，正中央是秀美多姿的维纳斯，她下垂的左手拿着金苹果，右手高举金箭，演绎着美好而奇特的人生爱情故事。爱神丘比特偎依在她身旁，拥抱并亲吻和抚摩她，透露情欲的放肆，维纳斯则在开怀地接受。画面主角的周围有几个同主题有反差也有关联的人物：小天使天真无邪地要把玫瑰花瓣撒向维纳斯和爱神；他身后那个代表“欺诈”的蛇女，注视着维纳斯和爱神之间的爱（还是游戏？）；左侧的抱头男人表现了对这种爱的游戏的不可忍受的嫉妒；他身后的女巫正在帮助时间老人揭开帷幔，似乎不赞成这人间游戏。这幅画包含了作者复杂的创作思想，他是在炫耀佛罗伦萨的生活方式呢？还是要对它作出一种批判？作者在画中充分表现了自己的绘画技巧，人体画法、个性的描绘和色彩的运用，都达到了逼真传神的地步，而且在朦胧中所透出的批判思想，也值得重视。

七、雕塑和建筑艺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在建筑和雕塑方面也有辉煌成就。实际上当时一些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建筑艺术家或雕塑艺术家。


（一）早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家


出生于14世纪后期、活跃于15世纪上半叶的布鲁涅列斯奇（1377—1446年），因在透视画法和绘画数学方面有独特的建树而被人们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开拓者。西方绘画史上的“林阴道”焦点透视画法，是他创造的。他还用数学计算的方法解决了在画面上用透视画法处理景深的科学问题。他的焦点透视法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批画家的绘画风格。在建筑艺术领域内，布鲁涅列斯奇是文艺复兴时代最早的有成就的人物。作为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建筑师，他曾经潜心研究古罗马建筑的穹顶构造，并把它们精心绘制成大量的古代建筑的设计图片。布鲁涅列斯奇是当时最有古代建筑艺术知识修养的专家。但是，布鲁涅列斯奇对古代建筑艺术并不采取保守态度，而是主张在继承其精华的同时，对它进行大胆的创新。他对于哥特式建筑的艺术风格也很熟悉。1420年，布鲁涅列斯奇开始设计和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的拱顶，将古罗马建筑艺术和哥特式建筑艺术相结合，建造了一个独特的教堂穹顶。它的底部是一个八角形的鼓座，高12米，在其上覆盖了一个三十多米高的穹顶，整个拱顶由八块面板构成，总体上呈矢菊状，并应用了骨架券的承力结构。它的跨度有42米长。这个高达107米的教堂，由于在圆顶的顶部中央独创性地设计了一个古色古香的采光小亭，使得它显得十分宏伟壮丽，又很优美庄重，展示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进取精神，以及追求和谐与宁静、庄重与优雅的审美理想。佛罗伦萨大教堂的这个新的拱顶成为佛罗伦萨处于文艺复兴文明的象征和标志。布鲁涅列斯奇还为佛罗伦萨设计了许多其他的建筑物，包括育婴堂和著名家族的府邸。它们在对空间和结构形式的处理上，都各具特色，表现了勇于革新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

多纳泰洛（1386—1466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著名雕刻艺术大师。他年轻时在佛罗伦萨的一个石刻坊当过学徒，受到严格的中世纪哥特风格的艺术训练。但是，“回归古典”的新思想潮流促使多纳泰洛走上了艺术创新之路。他并不把中世纪的人体画法视为圭臬，而十分注重研究现实的人体结构。为此，他大胆解剖尸体，被称为佛罗伦萨城中为探求艺术真理而解剖人体的第一人。多纳泰洛把他对人体的实际研究和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写实型雕像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为自己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资料，同时，吸收了古代雕刻在人物造型方面的生动的“形象独立”的风格，一改人物都靠墙站立的传统技法，克服哥特式雕刻形象呆板的缺陷。因而，多纳泰洛创作的人物雕像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更为相近。他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主义艺术风格。多纳泰洛早期的著名雕刻作品有《圣乔治》。圣乔治是古罗马传说中的一位民间英雄。利比亚的西里内有一条恶龙，逼迫当地人民献出山羊供它食用，它吃光山羊又天天吃人，最后要吃国王的女儿时，圣乔治到了此地，经过激烈战斗，杀死恶龙，救出公主，也拯救了当地的城市和人民。后来，圣乔治被迫参加罗马军队，成为军官，当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残酷镇压之时，他却声明拥护基督教、信仰上帝，因此被罗马皇帝杀害，而被基督教封为圣徒。中世纪有许多表现圣乔治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但大都只是着意表现他外形的威武雄壮；而多纳泰洛将圣乔治雕刻成一位具有活生生的精神世界的民间人物，着力描绘人物的神情和姿势，以身体语言和表情语言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雕像圣乔治不仅英俊潇洒、健壮威武，而且神态机智，富有人情，充满坚毅的斗争精神、饱满的生命活力和必胜的信心，表现了人的尊严和伟大。多纳泰洛的著名作品还有浮雕《希律王的宴会》、《圣安东尼的生平》和青铜雕《圣马可》等。它们大多以宗教故事为题材，但所表达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具有浓郁的世俗人性。多纳泰洛最出名的作品是铜雕《少年大卫像》，雕像同真实的人体一样大小，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传统艺术中大卫总是被塑造为一个成年男人，多纳泰洛却把他雕塑为一个翩翩美少年，他头戴牧羊帽，足蹬长统靴，身体赤裸；他取歇站姿势，手持长剑，脚踩被打败的敌人的头颅，作为一位胜利者在悠闲自得地欣赏自己健美的裸体。他似乎在向人们诉说：人不是神的消极工具和顺从奴婢，而是自身具有高尚美德和美好个性的自然存在。

波拉尤罗（1429—1498年）是铸铜雕塑家与画家，在佛罗伦萨也是最先为艺术创新而从事尸体解剖之人，因而他的雕塑能够生动、灵现地表现人体形象。他的著名作品有《搏斗》和《十个裸体男人的战争》等，都以古代的神话传说为题材。维洛奇奥（1435—1488年）是达·芬奇的老师，后因学生的绘画水平超过他而改行从事雕刻。他的青铜雕像《大卫》和《克列奥尼骑马像》是当时很著名的作品。


（二）雕塑大师米凯朗基罗


米凯朗基罗既是绘画大师，又是著名的雕刻家、建筑师和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行政官员，母亲早逝。他自小因乳母是石匠之妻而受雕刻工艺的陶冶，13岁时，父亲送他到绘画作坊当学徒，他难于接受死板的教学程序，一年后即离开，进入美第奇家族在圣马可修道院设立的附属艺术学校学习雕塑。他经常出入美第奇家族的宫廷，结识佛罗伦萨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很受他们的思想影响，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使他的创作富有浪漫主义特色。他才学早熟，在17岁（1492年）就创作了两件出色的浮雕。由于佛罗伦萨的政治动乱和他的艺术保护人去世，他于1496年来到正在成为文艺复兴新中心的罗马。他接受为圣彼得大教堂制作基督和圣母雕像的任务。两年后，23岁的他完成了《圣母哀悼基督》的杰出雕塑，在罗马引起轰动。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用3年时间创作了5米高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它被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竖立于市政厅前的广场。此时他还不到30岁，却已经成为意大利著名的杰出艺术家。随后，他应罗马教皇朱利二世之召又去罗马，为教皇修建陵墓进行装饰性雕刻工作。这项巨大工程，直到他逝世没有完成，原因之一是教皇给他下达新任务即为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画天顶画，历时4年，完成了五百多平方米的驰名世界的宏伟杰作《创世纪》。数年后他回到佛罗伦萨，为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教堂进行雕刻设计和制作。他创作了名为《四时》四组件石雕。他在故乡居住了14年后，又重返罗马，定居下来。从1536年起，他用了5年时间为教廷创作了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年66岁。他在73岁时还为圣彼得大教堂设计了一个大圆顶。他在垂暮之年仍然工作不息，直到89岁去世。

米凯朗基罗和达·芬奇具有不同的思想禀赋。后者有自然主义风格，他则因受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有浪漫主义气质。他可为艺术放弃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包括财富和世俗享受，终身未娶。他才华横溢、思想深邃，常遭人嫉妒，因而性格孤僻，不善交往，独来独往，被视为“怪才”。他专注于以艺术手段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的心灵，把艺术表现所依赖的物质材料开拓为表现完美的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的手段。

米凯朗基罗的著名石雕《大卫像》把这位《旧约》中的英雄表现为一位战斗中的强壮男性裸体，没有承袭15世纪的传统造型将大卫表现为流露着胜利喜悦的美少年。他塑造的大卫采取古典石雕的站立姿势，头部略微下俯以示其高大，轻蔑地怒视入侵之敌，左手紧扣肩上甩石机的机弦，右手则紧张收缩要和左手相合甩出石头。他全身肌肉表现出正在战斗的紧张。大卫临战时的男性美，沉着中充满战斗的激情，洋溢刚强的英雄气概。米凯朗基罗的另一座石雕《摩西像》创作于1515年至1516年，是为教皇朱立二世陵墓所雕的装饰作品之一。他把古代犹太领袖摩西塑造为一位头上长角的智慧老人，美髯飘洒，手持“十诫板”，在听说有人违背戒律、受恶人引诱而出卖了犹太民族利益时，怒视前方，左腿向后弯曲，脚面抬起，仿佛将随时因嗔怒而起立，去斥责背叛民族的败类，这正是把握“触而未发”瞬间的艺术表现特色。作品中的摩西体现智慧和正义，威严坚强，给人以“崇高美”的艺术震慑力。


（三）中后期的建筑和雕刻艺术家


布拉曼特（1444—1514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乌尔比诺，他和拉斐尔是同乡。布拉曼特曾经在罗马为教皇服务，是当时新建筑样式的热烈倡导者，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师。1506年，他承担了教皇朱利二世下达的重建圣彼得大教堂的任务，勇于创新，打破建筑史上基督教教堂从来是长方形建筑的传统，将圣彼得大教堂设计为正方形，在其上加盖一个大圆顶。他的设计方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被指责为“反对传统”，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坦比托圆形小教堂是他的建筑艺术杰作，至今保存着，表现了他突破传统的艺术思想。

切利尼（1500—1571年）是佛罗伦萨著名的金银工艺大师和雕刻艺术家，他为美第奇家族的宫廷服务，艺术风格别出心裁，多有骇世惊俗之作。他曾经到法国巴黎参与装饰枫丹白露王宫。其著名作品有雕刻《柏修斯与美杜萨》和为法国国王制作的《金盐盒》。金盐盒是用黄金和珐琅做成的一件实用餐具，用于盛装盐和胡椒，又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盒上有两个精美的人体雕像，男性海神和女性地神。海神手持三叉戟，神采飞扬，手持一条装载着盐的小船；地神拥有一座装着胡椒的小庙，神态优美典雅。周围还镶有表现一年四季和一天四时的象征性人物。这件作品表现了人文精神象征的美妙构思。

八、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


（一）彼特拉克和瓦拉的哲学思想


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其他各文化领域相似，哲学思想具有新旧交替的性质。

在这一时期，从西欧的大环境来看，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学术传统仍然有很大的思想势力，一直持续到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1545年至1564年特兰托公会议上，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被教会坚定不移地重申为“真理”。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宣布托马斯·阿奎那为“普世教会博士”。甚至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叶，西班牙哲学家、耶稣会士弗兰茨·苏阿列茨还编撰了经院哲学的教科书《圣托马斯〈大全〉注释与研究》（1592—1630年），坚持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在欧洲文化史上，苏阿列茨的这部教科书，被称为“第二经院哲学”著作，它不仅对其后各地天主教学校的哲学教学，而且对一些新教学校的哲学教学，都发生持续的影响。当然，苏阿列茨的教科书不同于托马斯·阿奎那的原著，它力图适应时代的变化，因而也吸纳了一些于传统无碍的新思想，把阿奎那的哲学思想通俗化了。苏阿列茨的书使人们消除一个错觉：似乎在文艺复兴时代，中世纪的一切旧思想都已经销声匿迹了；而实际上，旧思想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在时代发生变化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中，还要继续“顽固”地存在。

与旧思想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现象相伴随，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哲学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由于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所以，西欧的新哲学思想也最早在意大利产生。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主要是彼特拉克和瓦拉。

彼特拉克（1304—1374年）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有哲学思想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对中世纪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的经院哲学的批判；另一个方面是他对罗马晚期斯多亚主义的提倡。经过对欧洲古代文化的研究，彼特拉克认为，经院哲学并不像中世纪的思想权威所说的那样，已经穷尽了一切知识，实际上人类的知识及其发展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经院哲学并不是什么绝对权威。从经院哲学本身来看，它脱离人的现实生活，语言模棱两可，烦琐拉杂，空洞抽象，因而很难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彼特拉克号召，抛弃无用的经院哲学，回到古代富有生命活力的哲学思考中去。彼特拉克提倡罗马晚期斯多亚主义的道德学说。他指出，在人的生活中，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有生命的活力和各种生活的欲念，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欲念呢？另一个是：人必须同周围的大自然进行艰苦不懈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呢？彼特拉克认为，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人都应该使自己独立自主，泰然自若，心平气和，而不应该焦急浮躁、追求一时的狂热和刺激，使自己处于被动应付的境地。人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彼特拉克认为，人只有追求道德、学术和审美的生活，放弃追逐名利、权势与财富的庸俗生活，才能不断有所长进，逐步达到自身完善。

生活于15世纪的洛伦佐·瓦拉（1407—1457年）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博学多才，对古罗马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对拉丁语文有独到的研究。瓦拉通过自己的语文学的文本研究，揭穿了天主教神学的文献根据。例如，有一部历来被称为《狄奥尼修斯著作》的天主教经典，是为天主教教义作论证的文献，据罗马教会称，它是由圣保罗的门徒、雅典的第一个主教狄奥尼修斯法官写成的。瓦拉根据他对希腊文献和语文的一系列考证，认为它是一部假冒狄奥尼修斯之名的伪作，是借古人之名为天主教会的利益制造理由。瓦拉还证明了所谓《君士坦丁的赠与》是虚假的。罗马天主教历来声称，根据《君士坦丁的赠与》，罗马教廷得以拥有领地和立国，罗马天主教不但在意大利、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力。瓦拉经过考证，说明了这个文件和这个事件都是虚假的：在4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并没有签署过这个所谓“赠与”的文件。这样，教皇对整个西欧的统治权的合法性就被动摇了。他宣布这是罗马教廷的最狡猾的欺骗行为。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教皇是诚实的。他甚至嘲讽教会说：妓女比僧侣对社会更有用。

瓦拉的著名哲学著作是《论快乐》（1431年）。这是一部以对话体裁写的书。它的中心思想是宣扬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伊壁鸠鲁的伦理道德思想。瓦拉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力图“复兴”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快乐理论，优越于彼特拉克所信仰的斯多亚主义的哲学。根据伊壁鸠鲁的理论，瓦拉批评斯多亚主义的道德学说。这种学说所提倡的义务论和严格的禁欲主义，是常人根本做不到的，它不符合人的实际需要，人在现实中是有欲望的，人追求现世的生活幸福，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快乐的。瓦拉用伊壁鸠鲁的快乐理论，实际上更是批判当时弥漫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瓦拉公开宣称：神学家号召人们追求死亡，而他则号召人们追求生活。在这部书中，瓦拉还强调个人主义的幸福观。他写道：“同整个宇宙的生命相比，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是更大的幸福。”瓦拉“复兴”伊壁鸠鲁关于“追求生活幸福”的思想，为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对宗教禁欲主义、主张个人自由的根据，宣扬乐观向上的世俗生活的根据。被瓦拉重新发现了的伊壁鸠鲁主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影响了西欧众多追求思想进步的人。

当然，瓦拉的道德理论中也包含了偏激的个人主义观点，他认为个人的存在优先于国家的存在。他写道：“我永远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希望自己为祖国而死。你死，是因为你不想你的祖国死，这好像是由于你的死，祖国才不致为你而死。”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对于个体同国家共同体关系的肤浅理解。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共和国在15世纪衰落，此后意大利长期处于分裂和战乱之中，瓦拉的这种思想和当时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淡漠也有关。

瓦拉激烈地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他的著作《对亚里士多德派的辩证驳斥》，就是他从方法论的维度深刻批判经院哲学的力作。瓦拉提倡建立一门新的“逻辑学”，以对抗经院哲学的“三段论”方法。他尖锐地指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三段论是荒谬、矫揉造作和无意义的；他抨击经院哲学以含混的思想构造含混的哲学术语，反对随意制造“新”术语的学风，认为这些术语根本无助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指出，科学研究不应该把自己的重点放在词上，而应该放在实际事物上，应该具体地研究事物本身。他提倡将新的逻辑建立在一种语言修辞方式上，他崇尚的是古代拉丁语的简约、明快和清晰的风格，主张用这样的语言来改造干瘪、缺乏活力的经院哲学语言。

瓦拉的思想对同时代的和后来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罗马的无神论者的学术团体“罗马学园”就深受他的影响。西班牙哲学家璜·路易斯·斐威斯、尼德兰思想家爱拉斯谟和法国思想家比埃尔·拉穆斯，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都受到瓦拉思想的启发。


（二）新柏拉图主义


随着古希腊著作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欧，在15世纪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中，形成阅读和研究古典希腊文著作的高潮。到15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的希腊人和希腊学者已经很多，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人数更多。在所有旅居意大利的希腊学者中，最杰出的是拜占庭神学家、哲学家乔治·格米斯托·普莱托内（1355—1450年）。

因经院哲学中亚里士多德主义占主导地位，柏拉图哲学遗产在西欧相对遭冷落。普莱托内曾经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撰写过注释，并研究过波菲利的《〈范畴篇〉导论》，还对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作过注释。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并没有使他成为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成为其反对者。他用来反对的思想资源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他在用希腊文写的著作《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区别》中，表明了他倾向于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缺陷在于，他把柏拉图的能动创世的上帝转换为缺乏能动性的“第一推动力”，并且没有明确承认个人灵魂不朽。普莱托内还反对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尽管阿威罗伊的解释在当时的意大利具有很大的影响。他指出，从托马斯·阿奎那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被用作经院哲学的理论基石，但是，教会思想的真正基石应该是柏拉图的学说。

普莱托内复活柏拉图思想的真实意图，在于提出一种同经院哲学对立的新的、充满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以便改造现实宗教生活的教条。由于普莱托内的积极活动，在佛罗伦萨的最高统治者美第奇的支持下，1459年在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学园。这个学园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有共同思想的学者进行自由交流和思想传播的团体。柏拉图学园具有明显的反对经院哲学的性质。例如有的学园成员在著作中提出，他们现有的信仰也是基督教真理的组成部分，是认识真理的道路上的具体阶段。这种思想把宗教真理看做一个发展过程，驳斥了经院哲学关于基督教“真理”绝对固定不变的观念。

柏拉图学园的学者重视柏拉图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念，这更切近当时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艺术活动，尤其是绘画活动。柏拉图写的关于有关审美和艺术的对话篇，生动鲜明，比亚里士多德的高度抽象的论文更能吸引人文主义者，何况经院哲学又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教条化了。柏拉图著作和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原因，也在于柏拉图主义对心灵的注重和人文主义者们对人与生活的情感性思考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柏拉图学园反对经院哲学的成就，对于佛罗伦萨人的思想解放起着巨大作用。佛罗伦萨在一个时期能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和柏拉图学园的思想运动有密切关系。当然，柏拉图学园也有负面作用：一些成员力图在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上完善基督教，产生了新的神秘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

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又一位著名学者是马尔西略·费奇诺（1433—1499年）。作为一位具有比较开明的神学思想的哲学家，他抛弃了中世纪关于“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说法，认为哲学与神学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他力图调和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哲学，改变当时基督教神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基础，使基督教神学转为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费奇诺从他担任神职开始，就在教堂中宣讲被他神学化了的柏拉图哲学。

费奇诺把柏拉图哲学看做更加纯粹、完备地理解人类精神之神圣本源的一种思想方式。他认为，在中世纪后期，由于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解释和推崇，导致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对神圣理念的忘却，从而导致了教义的庸俗化和物欲主义，导致了教会机构和神职人员因追求物质享受和世俗欲念而产生的普遍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重新为基督教进行新的思想奠基，那就是恢复基督教的纯粹、完备的神圣理念。为此，就应该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宗教哲学那里去。

费奇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于1474年出版的著作《柏拉图的神学》中。它以柏拉图哲学论述“灵魂不朽”问题，强调尘世善恶必然在阴间遭到评判和赏罚。费奇诺从一种乐观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世界的美好和自然的和谐，以此为基调来建立世界结构的等级秩序。他根据理念论，把世界划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的第一等级是有形体的“实物”；第二等级是“品质”，它和形式有关，是一种积极的规定性；第三等级是理性灵魂，它是最高的、不变的精神实体和形式，已经超越了时空关系。他又将理性灵魂分为三个等级，初级是灵魂，其上是天使，最高就是上帝，它包含着其前的一切等级，并且是它们的绝对统一。费奇诺论述的灵魂，作为人的思想与精神生活，一方面能够支配物质世界，另一方面又能够和天使、上帝相沟通。这种观点为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

上述关于灵魂的思想，在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乔万尼·皮科（1463—1494年）那里有更深刻的反映。皮科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大封建主家庭，从小就聪明过人，据说在10岁时，他就能够作诗、讲演，语惊四座。皮科曾经在波伦那、费拉拉和帕多瓦三地上过大学，他进入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思想圈之后，在语言学方面和知识素养方面深有造诣，很有思想成就。他娴熟希腊语和拉丁语，还懂得大部分欧洲语言，并且懂得一系列东方语言，例如古犹太语、迦勒底语和阿拉伯语等等。皮科虽然一生短暂，但他代表了柏拉图学园的最高学术水平。

皮科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出发，对现存的事物和终极的存在作逻辑的区分。他指出，终极的存在是神性的，也存在于人们心中；现实中的事物是不完备的，是终极存在的世间“形态”。皮科致力于对现实事物的研究，在24岁的时候，就提出了九百多条论证说明。为了宣扬现实主义原则，皮科曾经试图自己出钱，邀请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到罗马来进行哲学辩论，但由于教会的阻挠，这场盛大的哲学家聚会未能举行。但是，皮科为这场聚会所写的演说论文《论人的尊严》却广为流传。在这篇论文中，皮科阐明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在可见的具体物质世界和不可见的神圣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那就是人。他认为，人既体现了神圣理想，也体现了现实生活；因而，人是一个小宇宙，在他身上体现了世界的三个部分的连接。这三个部分就是：“地本原”（也叫“初级本原”，即水、土、气、火四种元素）、“动物本原”和“天本原”。皮科以人本主义态度解释《圣经》，说上帝把亚当放在了宇宙的中心，为的是让他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到周围的世界。他更借上帝的口说，既不把亚当造成为天上的永生者，也不把亚当造成为地上即生即死之物，而是把他造成为一个具有自由禀赋的“人”，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保持自己的尊严，他是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塑造自身，并安排整个世界。他既可以使自己下降为动物，也可以使自己上升为和上帝相似的通神性者。皮科指出，动物（如兽类）出生前的胚胎就决定了它们出生后的一切；即使高级的动物，也是在它们出生后不久就成为它们一生所是的那种样子。而只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随时都具有发展自己的可能性，人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成长的，人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生命胚芽，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来造就自身。皮科以宏伟的气派，赋予人以极大的主体能动性，从理论上将人从中世纪传统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和彭波那齐


从15世纪初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也重新被意大利人翻译出来。最初从事这种翻译工作的学者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莱奥拉多·布鲁尼。当时的学者对布鲁尼的译作质量评价很高，认为译作精确、严谨，它所表达的思想才是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15世纪30年代以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也被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西奥多·加扎翻译出来。另外，还陆续出版了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书，亚历山大是2世纪末至3世纪生活在阿弗罗吉城的学者，是著名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家，他彻底否定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不朽”说。教会的经院哲学家们持顽固立场，对于从希腊文翻译出来的这些著作不予承认，坚持将教会神化、僵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他们信仰的对象。

早在14世纪上半叶，阿威罗伊主义已经在帕多瓦大学的哲学家和医生中流传。阿威罗伊是12世纪西班牙的阿拉伯思想家，他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有特色的理论。它有两个显著的思想特点：第一，“人类集体理性不朽”学说。他认为，应该具体地研究“灵魂不朽”说，区分具体的个人灵魂和普遍的集体灵魂；他指出，个人的具体灵魂是必死的，而不朽的只是灵魂中最高的理性部分，它不再是个人的具体灵魂，而是集体的人类理性。第二，“二重真理论”。阿威罗伊说：信仰（宗教）和理性（哲学）并不对立，也不是同一的，而是互相有别的两种不同的真理。宗教的真理是信仰启示的，哲学的真理则是通过理性思考获得的；宗教的真理是为广大社会群众的，哲学的真理是为少数哲学家和科学家进行思考所用。所以，神学和哲学并不互相反对和冲突，而是各有其职、其能，各有界限；如果把神学用在哲学的领域或者把哲学用在神学的领域，就会造成不恰当的干扰。以阿威罗伊的上述两个思想要义为核心，在西欧形成著名的“阿威罗伊主义”或曰“阿威罗伊学派”。帕多瓦大学在14世纪至16世纪是阿威罗伊主义的一个重要中心。它那里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局面，和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相对映。

在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潮中，涌现了一位杰出的学者皮耶特罗·彭波那齐（1462—1524年）。他在26岁时到帕多瓦大学跟随阿基里尼学习物理学、逻辑学和医学，在大学的浓烈的人文主义学术气氛影响下，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声言，哲学不是对教条的信奉，而是对未知事物与问题进行艰苦探索，有如不断啄食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肝脏的兀鹫；进行哲学反思的过程，就是同自己的思想进行不断讨论和争辩的过程；而且，只有进入创造性的“异端”境界，才能发现和把握真理。他激烈攻击经院哲学家们墨守成规、简单抄袭、烦琐注释、人云亦云的学风，称他们是“传声筒”，嘲笑他们一事无成。

1516年，54岁的彭波那齐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论灵魂不死》，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罗马教会很恐慌，下令把这本书在威尼斯当众销毁，并组织编撰了一批捍卫传统神学与经院哲学、攻击与反驳彭波那齐的小册子，其中一些是在罗马教皇列奥十世的直接授意下炮制的。但是，彭波那齐的观点毫不动摇，他写了两本小册子《辩护》和《捍卫》（1519年），批驳对他的攻击。次年，他写了《论魔法》和《论命运、自由、定数和天意》，表达了自己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1521年，他又写了《论营养与成长》一书，为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彭波那齐作为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灵魂死灭论者。他明确反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不死的观点，也反对阿威罗伊主义关于集体灵魂不死的观点。他认为阿威罗伊主义者实际上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真实思想，把本来只是“概念”的“集体灵魂”当成了特殊、独立的实体。彭波那齐认为，人的灵魂、人的思维活动依附于人的身体与实际的器官，离开感官的灵魂与思维是不存在的；任何思维在形成过程中都需要感性的表象，而意志的表现也需要有形体的对象。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灵魂看作身体的形式，断言身体死亡，灵魂也就消失。

罗马教会激烈反对彭波那齐的学说，攻击彭波那齐的灵魂死灭论必然导致人们放弃最高的神圣使命，导致人的道德沦丧。彭波那齐回答说，人的道德是在此岸世界的道德，而不是神的天堂道德；人类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有机体，不断地完善人间的道德，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是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担负的永恒责任。人间的道德才是符合人性的道德，人只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确立现实的人间道德事业中，人才能真正成为道德的确立者和承担者。

彭波那齐指出，在灵魂问题上，三位宗教导师——摩西、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宗教神圣仪式中的触摸干尸治病，在哲学家看来，和触摸死狗骨头的效果一样。他主张当时流行的“二重真理论”，认为能够认识哲学真理的，只是人数很少的有智慧的哲学家，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宗教的真理是教化他们所必需的东西。

彭波那齐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他有“自然神论”的思想萌芽，认为上帝不直接干预自然界和人间世界的任何事情。彭波那齐论述了自然必然性的思想，把命运看做自然必然性对于人的生活的影响。他否认自然界中有任何神圣“奇迹”，反对魔法与巫术，反对星象迷信。他认为一切自然物和人的存在，都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决定的，而是自然界本身的现象。彭波那齐还大胆地预言了基督教的衰败和没落。

彭波那齐的思想对当时意大利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他强调知识的世俗性和感性经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的繁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和历史学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思想家以人文主义精神探讨政治和社会历史问题，提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思想和世俗历史观，以及早期无产者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开启了西欧近代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端倪。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说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共和国、君主国、公国等政治实体多样纷呈、不断变化和相互斗争的局面，同时，各个地方的政治实体也都面临着反抗西欧强国侵略的共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但丁曾经写了《论世界帝国》的著作，表达了类似中国古人的“大同”思想的看法；彼得拉克则根据当时“共和国”体制在意大利的蓬勃发展，认为这是对古罗马时代光荣政治传统的继承，主张发扬这种政治体制（见其著作《论帕多瓦的政治》、《1350年致查理四世的信》和《恺撒史》）；史学家布鲁尼（1370—1444年）等人主张实行民主制；而公开主张在当时实行开明君主制的，有政治家萨留塔蒂（1331—1406年）和马基雅维利。

尼可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他发展了“开明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衰落了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清贫的律师，很重视对儿子的人文教育，在家境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花费大量开支使儿子受到良好教育。少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深明父亲的苦心，立志成为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学习十分努力，善于思考，勤奋地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对古籍相当熟悉。他在少年时期就被人称为有学问的人。

马基雅维利23岁时，佛罗伦萨爆发了浩大的人民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在27岁时担任了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最高执行委员会）的国务秘书，负责外交和军事事务。他担任行政职务长达14年，其间他曾经多次出使国外，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还具体领导组建民兵的工作。这些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为他进行政治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1512年，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在佛罗伦萨复辟，43岁的马基雅维利被免职，后因涉嫌参与推翻美第奇家族的政治案件而被捕入狱。他出狱后隐居乡间，靠一笔很少的遗产过贫穷的生活，专心于政治学研究。面对当时意大利国家分裂、外患严峻的局势，马基雅维利力图在政治研究中探索出一条能够使意大利统一、强大的发展道路。他用半年时间写成了名著《君主论》。后来，他又研究历史、军事、文艺，写了许多著作，著名的有《论李维》、《佛罗伦萨史》、《论战争艺术》、《兵法》、《曼伦罗华》等。他多才多艺，被后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和诗人。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论述了“开明的君主专制”的政治主张。他为实行开明君主专制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与统治技术，特别强调法律和军队的政治职能。马基雅维利提出，为了达到一个“善”的政治目的，君主采取的政治技术可以不受日常道德观念的限制。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他的“人性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这种本性使得人的性格表现为凶恶和怯弱两个方面。因而，人在没有受到迫害时就总想去迫害别人，而在自己受到迫害时则恐惧统治者。马基雅维利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人总是有一种对于他人的积怨情绪和报复心理，并以媚强凌弱为能事；同时，人的另外一种本性是欲望无限和能力有限的矛盾。这种矛盾使人总是觉得“不满足”，总是要无休止地为实现自己的欲望而进行各种活动。这就使人们之间必然发生斗争，同时人又总是因为自己的目标不能全部实现而对现实产生厌倦的情绪。人的这种贪得无厌和好斗，就使得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总是要出现各种混乱。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这种本性又主要地表现在对待权力和财富上，那就是对权力和财富贪得无厌。但是，人间的权力和财富又总是有限的，所以争夺权力和财富使人逐渐学会了各种斗争手段，这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虚假”、“伪善”。马基雅维利认为，这就是国家政治的现实基础，因而，政治家必须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人间的世俗事实出发来进行自己的政治运作。

就意大利当时的政治发展道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两步走”的方案。他从根本上主张政治上的“共和制”，他认为共和制是最好的政体，因为共和制可以废除封建特权，保障公民拥有平等、自由的政治权利。但是他又认为：在意大利当时的具体条件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克服政治上分裂割据和内部冲突的混乱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意大利的现实政治目标应该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首先在意大利实行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只有这样，才能对付外敌入侵，解决地方分裂和互相冲突问题。马基雅维利强调，他所说的专制，只是指权力的集中，而并不以人民为对立面，这种专制应该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为目的。同时，这种专制有两项重要职能：一是强调自身的世俗权利，反对罗马教皇对世俗国家事务的干涉；二是强调自身是意大利全民族的政治代表，反对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在西欧的政治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国家观”。它认为，必须以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来看待国家政治问题，国家的政权是“神授”的，世俗国家应该服从罗马教会的指令，罗马教会的教条和神学理论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基础。马基雅维利则以世俗人的视角考察国家政治，否定了国家政治的神学基础，否定了罗马教会对世俗国家政治的至高无上性，他把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移置于“人性论”学说之上，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进步。他主张世俗的人应是国家政治的主体，应是国家政治的掌握者和决定者。这样，依靠人的理性和经验，从现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总结政治规律，而不是靠神学来论证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件不言而喻的事。就此而言，他的政治学说成为西欧近代政治学的先声。

马基雅维利大量地阐述他的“政治权术论”。他认为不应该从上帝的意志出发来规定政治的具体操作，不应该以神学教导的“道德”和“善”作为政治学的起点，而应该从政治权力的具体运作来现实地规定政治的艺术和技巧。他指出，如果君王惟求祈祷上帝和依从教会，不可能有所作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推进政治事业。他认为，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即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按照一定的制度运行权力，人民只有在法律的管理下才能有秩序地为国家效力。第二，要建立一支忠于国家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赤手空拳的政治家必然是要失败的。军队不能由老式的“雇佣兵”组成，必须由市民阶级组成有良好纪律的“国民军”，才能为新兴市民服务。第三，君主必须超越常人的道德规范，不受习俗的道德舆论和道德评价约束，不择手段地对待那些妨碍和阻挠自己实现正确政治意图的人。他提出这种主张，并不是要君主成为肆意作恶之人，而是基于“人性恶”的哲学思想，在政治行动上采取“以恶治恶”手段。他认为，既然普遍的人性是对于权力的贪欲，人在政治斗争中都不讲道德，就不能以善良和仁慈去对待恶，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即政治的善，可以不惜运用暴力和施行恶的手段。他也认为，君主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仁慈的，但是不要为了这种美名而束缚自己的政治斗争。他还认为君主必须有好的品行，如不能以自己的权势侵吞公共财产，不得横征暴敛、随意挥霍，不得以权势欺辱妇女，等等。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他的重要功绩是把政治学从传统的神学中分离了出来，使它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把人的理性和政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研究的基础。


（二）历史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也预示了西欧近代历史科学的产生。在中世纪，历史研究为神学服务，为了证明神学关于社会历史的逻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神学的历史逻辑根本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事实，罗马时代之后的一千年历史，根本没有被教会明确研究和说明过。彼特拉克认为，历史应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前的“古代”历史时期；另一个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至今的“近代”历史时期，而近代是黑暗和野蛮的时代。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佛拉维奥·彼昂多（1388—1463年）在其著名的历史著作《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提出了“中世纪”的历史学概念。他指出，在哥特人攻占罗马城之前，罗马帝国的历史是辉煌的；而在此后，欧洲的历史衰落了，漫长的“中世纪”的特点是愚昧和黑暗，文艺复兴则使新的繁荣开始成为可能。该书是一部浩大的历史研究著作，共有31卷，记述公元5世纪至15世纪的西欧历史，这样详致研究中世纪的专著是空前的；彼昂多对中世纪的历史评价对后世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有较大影响。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解释现实时代人文主义发展服务的，用历史来论证当时现实的合理性。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学者布鲁尼，为了论证佛罗伦萨的共和国制度的优越性，写了《佛罗伦萨史》。在这部名著中，他追溯佛罗伦萨的历史至罗马共和国时代，认为佛罗伦萨是古代共和国制度的继承者，因而，佛罗伦萨人热爱自由，反对专制。马基雅维利研究李维的《罗马史》，写了《论李维》，从古代历史中寻求启发人们进行政治革新的思想动力。为了抵御外部势力对佛罗伦萨的攻击和侵略，他还研究罗马历史中的战争事件，写了《用兵之道》一书；而他的8卷本《佛罗伦萨史》，是一部以人文主义的世俗理性研究历史的名著。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学习与研究历史能够提高对“今天”和未来的认识和预见能力；能够为政治家的行动和市民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指南；历史学的思想功用，远远大于神学。基于这种认识，当时意大利的各个大学都开设了历史学系、科，它们成为培养历史研究者的基地。

16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朗西斯可·癸卡狄尼（1483—1540年）。他写的《意大利历史》这部名著，实际上包含了对当时发生的现实事件的分析和总结，其中有一些事件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这本历史著作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注重对总体形势的描述和分析。它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剖视了当时的迫切问题：意大利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民族力量，反对外来侵略，这是意大利复兴强大的惟一之路。这部历史著作出版后，很快被翻译为欧洲多国文字在多国出版，流行一时。

历史学之所以在意大利很发达，主要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建立世俗知识系统的需要。事实而非神学教条，被看做真实的、惟一可信的东西。历史学突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惟一真实的活动，人被看做历史的主体。布鲁尼明确宣布：历史是人自己的历史，人性和人的心理是历史发展的原因所在，必须排除上帝决定人类历史的观点。意大利历史学从一开始就重视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具体事实的研究，如布鲁尼在他的12卷本的《佛罗伦萨史》中，就详细地描述了佛罗伦萨羊毛纺织工人在14世纪的起义的具体情节，并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评价。总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西欧在15、16世纪确立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起着较大的作用。


（三）意大利的早期空想共产主义思想


在16世纪由于西欧城市的发展，城市中产生了早期的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无产者身受资产者的严重剥削和压迫，受到极不公正、极不平等的对待；他们的社会处境，也受到有平等和博爱理想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所关注。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开始设想解决这种社会难题的未来图景，他们是早期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意大利最著名的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是康帕内拉。

康帕内拉（1568—1639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利亚的斯蒂洛城郊的一个农村。他的父亲是鞋匠。由于家庭生活贫苦，他在14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在7年多时间中，他研读了大量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逐渐形成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他反对财产私有制，认为柏拉图主张的公共占有社会物质财富和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是消除人类不平等的途径。其实，柏拉图只是主张在统治阶层范围实行财产公有制，他则将这种公有制扩大到全社会。他于1582年加入多米尼克修会。因为写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著作，康帕内拉于1591年至1597年的6年间，三次被捕入狱，被释放后回到家乡，因参加故乡人民反对西班牙侵略的斗争而于1599年又被捕，被判坐牢27年。他于1622年在狱中写成《太阳城》、《论最好的国家》、《捍卫伽利略》等书。刑满释放后，他又继续进行反对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1634年被迫流亡法国，寄寓于巴黎多米尼克修道院，隐居5年后逝世。

康帕内拉考察了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初期的社会状况，认为西欧当时的社会弊病和罪恶，都是由于私有制和利己主义所造成的，因此，消灭私有制是人类建立美好社会的根本目标。他在《太阳城》这部名著中表达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政治理想。这部著作以对话体裁，通过一个热那亚航海家叙述环球航海的“镜花缘”式的经历，向人们描绘了一个乌托邦之国“太阳城”，因为它处处充满了光明和温暖，人人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所以被称做“太阳城”。康帕内拉在这个虚构的国度中，寄托了自己的崇高政治理想。

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表达了强烈的抨击私有制的思想。他认为，正是私有制使人们产生了自私自利的坏思想，由此又产生了社会上的懒惰、贪婪、残暴和虚伪。一切恶习都来源于私有制，私有制是社会一切灾祸之源。由于私有制，社会才划分为劳动的人和不劳而食的人，劳动者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境地。例如在那不勒斯有7万居民，劳动者只有1万至1万5千人，其余的人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这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和社会犯罪。他认为，贫富不均是一种畸形社会现象，是人类理智的极度混乱所造成的后果。由于私有制的魔魇，人类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必然出现一个新的变革，它将产生一个新世界，而太阳城就是这样一个新世界。太阳城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压迫的人间乐园。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实行公有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这里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消灭了一部分人过度劳累而另一部分人游手好闲的不公正状态；在太阳城中，劳动被认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不被认为只是谋生的手段。在这里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消灭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实现合理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工照顾到了男女的体力和生理差别；残疾人被尊重，也被合理地安排到一定的社会劳动组织中；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每个人都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人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劳动已是解放人的手段，不再是为剥削者牟利的手段。在太阳城中，国家的职能已经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构。康帕内拉还探讨了培养太阳城新人的教育方法，提出要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表达的理想，是西欧16世纪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表达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初期，西欧就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正社会的美好理想。由于康帕内拉所处的时代刚从中世纪脱胎出来，他的社会理想中不免夹杂一些宗教迷信的说教。康帕内拉的社会政治理想对于西欧后世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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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张椿年著：《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第三章 文艺复兴在西欧的扩展和传播

一、德意志的思想和艺术


（一）德意志文艺复兴的特点


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一世开始了在德意志的统治，结束了从1254年到1273年20年间的王朝空位时期，但这并未结束德国长期形成的政治割据局面。虽然16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声势显赫，查理五世还兼领西班牙和尼德兰，但因国内诸侯势力的强大以及长期战争的纠缠，中央集权制和民族统一难以实现，国内关卡林立，币制繁杂，冲突不断，严重影响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从15世纪中叶起，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教权，呼吁国家统一的人文主义运动。

德意志文艺复兴开始得较早。15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纽伦堡等地的一些大学已出现了人文主义小组。16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运动出现高潮。

德意志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对宗教、道德和哲学问题很敏感，他们以对《圣经》和《教父》作品的翻译、研究和注释而闻名，以发表“讽刺文集”和造型艺术（彩饰画、木刻或铜刻版画等）而著称。

第二，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在大学，大学的年轻教师中，多数人到意大利学习和访问过，许多学者通晓欧洲各国语言，他们的作品中强烈反映出反对民族分裂、要求国家实现统一和摆脱罗马教皇统治的思想。

第三，在一部分艺术作品中，反映社会矛盾和下层人民生活的内容亦陆续增多。

第四，各地文艺复兴的思想活动很不平衡。南部受意大利影响大，活动早，成果多；西部科伦等地，因天主教会势力大，保守气氛较浓；北部与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关系密切，重视宗教改革与教会改革。

由于德国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状态，经济力量分散，资本主义发展缓慢。15世纪德国思想还缺乏民族个性内容，这反映了德国的落后性。直到16世纪初，由于罗马教廷加剧搜刮，激起德国人民对教会的痛恨，爆发了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促使德国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也促进了德国人文主义的发展，使它赋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高昂的革命激情。


（二）德意志人文主义思想家


约翰·赖希林和胡滕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以讽刺为主要表达手段，其中心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提倡自由。

约翰·赖希林（1454—1522年）首先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广泛地进行语言学和法学的研究。这位语言天才在这个时期的真正功绩是他出于哲学方面的动机而从事的希伯来语研究，他的《希伯来语原理》（1506年）为这一研究创造了基础，也使他卷入了同经院哲学家的争论。约翰内斯·普菲弗尔科恩——一个受过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以盲目的宗教热情，根据皇帝的谕旨，主张焚毁《圣经》以外的一切犹太书籍，并且得到了科隆的多米尼克会教士的支持。只有赖希林出于对流传下来的作品的尊重，认为焚书是十分不当的。他认为宗教思想方面应该平心静气地劝导，而不赞成使用暴力。宗教裁判官雅柯布·冯·霍赫施特拉滕在科隆大学和爱尔福特大学等大学支持下，宣布赖希林的辩护书《目镜》为异端。在对赖希林的审讯中，赖希林向教皇利奥十世上诉，最初使得审判延期，后于1520年在对路德的审讯的影响下，对赖希林也作出了严厉的判决，宣布他为“异端”。但是，在教会同赖希林的冲突期间，人文主义者们逐渐联合起来反对经院哲学。早在1514年，赖希林就发表了一批书信，即《聪明人书简》，接着在1519年发表了《名人书简》，同教会进行斗争。在赖希林同宗教法庭的争论中，进步的德国知识界人士支持他。在文学上，赖希林写过喜剧，模仿泰伦茨的作品。在哲学上，他是经院哲学的激烈反对者。

为了支持赖希林同宗教法庭的斗争，克罗图斯·鲁贝阿努斯、胡滕同赖希林一起写作并出版了《蒙昧人书简》。这是作者假托一些经院哲学家、僧侣的名义，写信给当时某一位真实的神学教授，用信件向这位神学家报告他们在各地所看见的事物，如人们如何不敬重上帝和神学家，宗教裁判所如何仗势压人，人文主义者如何受学生尊重等等，这些信件是以对这些现象十分不满的口气写的，但写信人被作者称为蒙昧主义者，说明写信人所不满的，却正是作者所赞成的。《书简》分上下两部，共有三个作者，下部的主要作者是胡滕，《书简》的出版者和编纂者是罗伊希林。《书简》有意用很蹩脚的拉丁文写作，以讽刺“蒙昧主义者”是不学无术的人。

后来胡滕又开始用德文写作，以便扩大影响。其代表作是《罗马的三位一体》（1520年），以及讽刺性很强的《对话录》。在《罗马的三位一体》中胡滕写道：“……罗马靠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服从：强力、狡猾和伪善。……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关于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特点：教皇、古老的建筑和贪婪。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供养着罗马富翁：穷人的血汗、暴利和对基督徒的掠夺。”胡滕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诗人。他为德国统一献出了生命。


（三）政论作品和民间文学


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中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如托马斯·闵采尔的《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抨击了天主教和封建统治者，公开号召人民起义。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于1520年写成《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反对教皇干涉王权，提出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主张，要求组织新教。他还参考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将《圣经》译成德语，他的《圣经》译本使平民和农民能够援引《圣经》中的语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他还写了许多赞美诗、论争性散文和寓言，最流行的一首赞美诗是《我们的上帝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马丁·路德的翻译和写作对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重大影响。恩格斯称誉道：“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

16、17世纪德国民间文学成果丰富。其主要内容是民间故事书和民歌，民歌分为抒情民歌和政治民歌。民间故事书是用散文写的小说或短篇小说集，实际上是后世德国小说的先驱。这些民间故事并非真正由“民间”创作，而是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取材广泛，流传很广。较有代表性的有：《梯尔·欧伦施皮格尔》、《希尔德的市民们》和《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主要叙述浮士德（一个农民的儿子）与魔鬼订约，魔鬼许诺给他种种好处并帮他完成许多大事，而其条件是：浮士德必须首先放弃宗教信仰（基督教），24年期满后，浮士德必须死去，死后的灵魂应属于魔鬼。故事书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浮士德与魔鬼对科学和天堂、地狱等的讨论，并且叙述了浮士德在魔鬼协助下所完成的种种奇迹和浮士德死亡时的惨景。故事书的副标题称它的目的是给有好奇心而不信神的人展示一个可怕的例子，给他们以诚意的警告。但是，它别有一番客观效果，因为书中浮士德尽情享受当时基督教所不容许的人间乐趣，实质上反对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而魔鬼与浮士德探讨天堂、地狱、宇宙形成等奥秘，实质上反对中世纪教会宣扬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科学的探求和对知识的渴望。正因为这部故事书适合于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生活快乐、反对蒙昧主义和追求科学知识的需要，所以它广为流传，并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英国戏剧家马洛在这部民间故事书出版的次年（1588年）就写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他依据的素材就是1587年译成英语的这部德国民间故事书。此后，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一些德国作家如莱辛、克林格、海涅等，直至20世纪的托马斯·曼，都一再取材于浮士德的传说。其中歌德的《浮士德》更使浮士德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者的象征，成为文学宝库中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富有哲理的形象。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文学的成就主要在民间文学方面，和德国的一些邻国相比，德国在当时没有产生对欧洲影响突出的大作家。从13世纪末起的德国文学闭塞落后局面，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改变。


（四）德意志人文主义艺术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杰出画家中，有四个光辉的名字，他们是格伦奈瓦尔德（1455—1528年）、克拉纳赫（1472—1553年）、丢勒（1471—1528年）和贺尔拜因（1497—1542年）。格伦奈瓦尔德是德国宗教改革时一位面向现实、取得重大成就的色彩画家。克拉纳赫是一位人文主义者，马丁·路德的好朋友，成功的油画家和版画家。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丢勒和贺尔拜因。

丢勒是一位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自幼对素描艺术感兴趣，颇有绘画天才。他曾向马尔丁·盛交厄学习过铜版画，1486年入纽伦堡名画家哈埃尔·沃尔海默画坊学艺3年。1490年后，开始漫游德国，了解风土人情。1494年回到纽伦堡，次年以画家和版画家的资格成立自己的画坊，这期间的代表作有《父亲的肖像》和《自画像》等，但这些作品还不够成熟，显示出欠缺柔和的稚气，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的写实精神。为了继续学习，1495年他访问了意大利。意大利艺术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意大利，他临摹、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1494年回国后，丢勒在汲取意大利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主要是版画。其中最有名的是木版组画《启示录》，共18幅。《启示录》是《圣经》中一篇早期基督教文献，控诉罗马暴君的统治。丢勒借古讽今，向人们暗示教会统治是德国灾难的根源，影射德国的社会现实，表达他本人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关切，意图唤起人民的觉醒。这一组作品显示了画家思想的进步和技术的高超，在版画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这一组作品中，尤以《四骑士》和《天使斗恶龙》最杰出、最有趣。美术史上认为丢勒的《天使斗恶龙》可与拉斐尔的《圣乔治斗恶龙》相媲美。这一组画为丢勒赢得了巨大声誉，他从此成为享誉欧洲的知名画家。1500年以后，丢勒为了提高技艺，进而研究人体结构和解剖学，还从事过建筑设计工作，同时他还与纽伦堡人文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505年至1506年，丢勒第二次游历意大利，和拉斐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也更详细地了解和学习达·芬奇。在威尼斯期间，他为了表示自己不仅擅长版画也会画色彩画，他创作了《念珠节》，表现反对教权高于皇权的罗马教廷的主张，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1507年至1520年，是丢勒创作的鼎盛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不少杰作。1513年至1514年，丢勒创作了一批铜版画，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轰动了整个欧洲艺坛，他获得了“版画名手”的美称，这批作品在美术史上被称为“绝妙佳作”。丢勒以其作品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美术史上最伟大的版画家之一的地位。他于1514年创作的《忧郁》最为有名。此画显示一位城市妇女正在思索一系列的难题而找不到答案，因此忧郁、深沉、失望，画中人的这种心理状态，象征着他那个时代人们在混乱黑暗的社会生活中对和平、光明、祖国统一的渴望，体现了画家本人忧国忧民的心情。1520年以后，晚年的丢勒仍在孜孜追求，创作了不少杰出的作品，如《母亲肖像》和《四使徒》（1526年）。丢勒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巨匠，是德国版画的创始人，正是他把西欧版画艺术推向成熟。恩格斯曾经将丢勒和达·芬奇这样的巨匠相提并论。大文豪歌德也说过：“当我们明白地知道丢勒的时候，我们就在真实、高贵、丰富之中，认识到只有最伟大的意大利人可以和他的价值等量齐观。”

贺尔拜因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肖像画家、版画家与水粉画家。他尤其以出色的肖像画而闻名于世。贺尔拜因之父老贺尔拜因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小贺尔拜因自幼随父学画，1515年离家到巴塞尔，拜当地画家都尔比斯托为师。结业后，他开设了独立画坊。由于工作出色，他逐渐成名。当时的巴塞尔是一座文化名城，也是瑞士的出版业中心，聚集着许多著名学者，贺尔拜因同他们关系密切，特别是与来自鹿特丹的爱拉斯谟有莫逆之交，这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巴塞尔是贺尔拜因的第二故乡，他的艺术生涯主要是在这里度过的。1526年至1528年，他经爱拉斯谟介绍，去英国拜访托马斯·莫尔，在那里，他为英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画了不少肖像。1532年他再次访问英国，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所以也有人称贺尔拜因是拥有三重国籍的伟大画家。贺尔拜因的作品综合了前人求真与求实的经验，将德意志艺术和意大利艺术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他非常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他的画中人物形象都生动逼真，别具一格，将德意志民族刚毅、严肃、坚强与缜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传神。贺尔拜因的名作有《巴塞尔市长迈耶尔像》和《巴塞尔市长夫人像》等。他为爱拉斯谟画了三幅像，生动地刻画出这位人文主义学者的风度和意志，其中一幅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中。贺尔拜因的晚年作品《僵死的基督》一反常例，没有把基督画成理想中的形象，而是对死者进行了精确的描绘：头发蓬乱，眼睛微张呆滞，伤痕遍体，基督的形象似乎是一具正在腐烂的僵尸，没有任何肃穆、神圣、崇敬可言。这幅画充分表现了贺尔拜因对宗教信仰的挑战。难怪妥斯妥也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借梅什金之口说：“是呀，任何人都会因这幅画而失掉信仰的。”这正是贺尔拜因的庄严而凝重的现实主义艺术力量之所在。

二、尼德兰的文艺复兴

“尼德兰”，意思为“低地”，这里特指欧洲西北部莱茵河、谢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低洼地区，按照习惯理解包括今日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广大地区。由于该地区为西欧沿海，地处海陆交通要道，因此国际贸易发展较早，手工业和商业发达。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较早，资产阶级也较早地成长起来。因而，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在这里得到了热烈响应，这里的人文主义运动的蓬勃形势，仅次于意大利。佛兰德尔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尼德兰文艺复兴的帷幕就从这里揭开。


（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


15世纪至16世纪尼德兰文艺复兴中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德西得利乌斯·爱拉斯谟（1466—1536年）。他生于鹿特丹，因而被称为“鹿特丹的爱拉斯谟”。爱拉斯谟是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言学家，又是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他先后到过法、英、德、意和瑞士等各国，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在当时对全欧洲都有影响。从1514年开始，爱拉斯谟定居于德意志的巴塞尔城，在这里生活22年。因此，德意志人把他和勒克林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德意志的两只眼睛”。

爱拉斯谟是个私生子，其父是精通希腊语的祭司。爱拉斯谟从4岁起入学读书，及至18岁时父亲去世，他与其兄被监护人送到教会学校学习，两年之后到修道院当修士。1493年，康布雷地方的主教聘爱拉斯谟为拉丁文秘书。在康布雷的工作，使爱拉斯谟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的思想。瓦拉认为：“快乐是最高的幸福，我的生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这种崭新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具有摧枯拉朽作用，使爱拉斯谟深受影响。他以对话体形式写成了《非蛮论》一书，流露出他对僧侣生活的鄙视。之后，爱拉斯谟到巴黎大学学习。为了生活，也为了沟通语言，他编写了拉丁文教材《家常谈》。1499年爱拉斯谟应邀到伦敦。在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他同托马斯·莫尔陌路相逢，两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位妙语横生，一位雄辩善谈；一位博学，一位睿智。从此二人结为终生莫逆之交。1500年，爱拉斯谟一边学习希腊语，一边编写拉丁文《格言集》，它出版后，多次再版。后来爱拉斯谟在其中又增添了不少希腊语格言，总共收录格言三千多条，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格言总汇》。1505年爱拉斯谟同莫尔共同整理出版古代自由思想家和作家卢契奴斯的著作。1506年爱拉斯谟在意大利都灵获得博士学位。1509年他开始构思写作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愚人颂》。该书一经问世，即轰动欧洲，并且不断再版。爱拉斯谟在世时就重印过27次，几乎译成欧洲各国文字。由于托马斯·莫尔给爱拉斯谟的巨大支持和帮助，二人友谊笃厚，《愚人颂》就是爱拉斯谟题赠莫尔的。1516年以后，爱拉斯谟继续著述。1525年同马丁·路德论战，爱拉斯谟发表《论自由意志》一文。1536年7月12日，爱拉斯谟病逝，享年70岁。

爱拉斯谟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他将许多古希腊文献译成拉丁文，使当时的欧洲人有机会读到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更重要的功绩是他以清新的文笔写出了人文主义精神的作品，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宗教改革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在其著作中，爱拉斯谟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抨击僧侣和神学家的“疯狂和愚蠢”。他通过“愚人”登台演说，来讽刺和嘲笑僧侣们鼓吹禁欲主义实属伪善，他们要求别人远离肉欲和享乐去追求来世的幸福，而他们自己却过着放荡淫乱的生活。爱拉斯谟写道：明明是一个淫荡之徒，却一味夸口说以鱼为食，净灭了肉欲；明明是一个贪婪者，却表白自己六十年中（除了隔着手套去摸索以外）没碰过一文钱。当时的迂腐而无真才实学的神学家们注重烦琐论证，他们可以用“六百个三段论式”去证明别人是“异端”，而“实际上他们是一无所知，但却强不知以为知，甚至连自己也不认识”；他们关心鞋带打多少结、腰带的长短、服装的款式与颜色，“目光短浅，漫不经心，常常连自己脚下的土坑和石头都不能发现”。爱拉斯谟称教会和僧侣都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的思想斗争矛头，直指主教、枢机主教乃至罗马教皇。在爱拉斯谟的笔下，罗马教皇就是个“惯用刀剑、毒药和其他一切方法”保护自己的阴谋家。爱拉斯谟的思想及其影响使罗马教廷十分恐慌。为了限制爱拉斯谟思想在人们中传播，教皇保罗四世在1588年宣布，爱拉斯谟著作是“第一类异端”，被列为禁书。

爱拉斯谟的著作明显地表达和宣传人文主义思想。他赞美市民的现世生活，提倡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注重尘世快乐与幸福。爱拉斯谟认为：人必须顺从自然的规律，遵循人自己的本性生活，追求快乐，享受情欲；要放弃对被教会奉为神圣的“圣像”、“圣物”的崇拜；应该废除一贯被教会奉为圭臬的一切形式主义。这些思想和主张，都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爱拉斯谟看来，愚昧无知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只要在大众中普及教育、传播知识，就可以消除社会的各种弊端。在他同马丁·路德进行争论时，他反对路德的宗教狂热，认为理性和自由意志不只属于神，也属于人；认为人的自由、快乐、知识或理性，是构成道德和良心的最重要的条件。

爱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对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人文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受历史的局限，爱拉斯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否定上帝存在，他对天主教持宽容态度。他说：“当我没有看到更好的教会之前，我容忍这个教会。”在德国宗教改革中，爱拉斯谟同路德的思想和做法有重大矛盾，于是他倒向了保守的旧教方面。为了回避宗教改革运动，爱拉斯谟渐渐隐迹匿名，直至去世。


（二）佛莱芒艺术


如前所言，佛兰德尔是尼德兰毛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尼德兰的文艺复兴在这里发展如火如荼，尤其人文主义的艺术在这里发展十分蓬勃。因此，历史上一般把尼德兰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艺术创新，称做佛莱芒艺术（Flemish art）。

“佛莱芒艺术”的生存年代，一般指15世纪至18世纪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作为一个三百多年的艺术运动，它对整个欧洲的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佛莱芒艺术中成就最高的是绘画，其次为建筑和雕塑。

伟大的画家凡·艾克兄弟是佛莱芒绘画艺术的奠基人。凡·艾克兄弟的名字是哥哥胡伯特·凡·艾克（1370—1426年）和弟弟杨·凡·艾克（1385—1441年）。他们是油画艺术的革新者。兄弟俩人合作的《根特教堂祭坛画》被认为是欧洲油画史上的第一件重要作品。1426年，胡伯特·凡·艾克没有完成这个绘画任务就离开了人世，作品的大部分是由杨·凡·艾克于1432年完成。这组画包括12幅作品，《羊的崇拜》是主体画，堪称世界杰作。画面以优美的风景为衬，一只雪白的羊羔在祭坛上，鲜血流入酒杯中；四周或站或跪着预言家、哲学家和耶稣的众门徒，正在等待耶稣归来。画家发挥了尼德兰画派追求细节描绘的传统手法，真实生动地体现了尼德兰的人文主义思想。胡伯特·凡·艾克的作品不多，弟弟杨·凡·艾克的作品留下不少。后者有名的代表是《拿石竹花的男子》。杨·凡·艾克的功绩不但在创作，而且他热心改进油画颜料，他使用松脂和乳剂作为新涂料，从而形成了完善的油画技法。同时，他是最先用快干油作画的画家。这种颜料可以多次敷色，易于涂改，能使绘画色彩丰富，这一方法不久就传入意大利，在那里被广泛使用。

16世纪意大利主义绘画影响佛莱芒绘画，许多画家前往意大利深造，回国后，力求把意大利的技法与风格同本土的尼德兰传统融合起来，可成功的人不多，他们大多显得生硬，艺术成就不高。

彼得·勃吕盖尔（1525—1569年）是16世纪尼德兰最杰出的画家，他始终保持着民族绘画的精华部分，并加以发展，从而在艺术成就上跟凡·艾克兄弟衔接起来。勃吕盖尔先后向画家、木刻家彼得·库克·凡·阿尔斯特和版画家考克学习，1551年学习期满后，为了开阔眼界，他到法国和意大利各地漫游。意大利绘画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影响，倒是奇特的阿尔卑斯山区自然风光吸引了他。他画了很多以阿尔卑斯山为题材的作品。这形成了勃吕盖尔最早的传世作品。游历结束之后，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生活、创作直到逝世。勃吕盖尔是一位具有尼德兰民族民主思想的艺术大师。他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多数艺术家那样画宗教画或为社会上层人物画肖像画。他独树一帜，画农民形象、农民生活和农村自然景色。他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生活和社会风俗，充满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敬意和同情，乡土气息浓郁。这些画同提香的华贵风格相比，有天壤之别。因此，勃吕盖尔获得了“庄稼汉”画家之美称。勃吕盖尔的作品有素描、铜版画和油画，题材广泛。其作品《农民的舞蹈》和《农民的婚礼》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作品《冬猎》是风景画的杰作。而《虐杀婴儿》和《绞刑下的舞蹈》则是画家对西班牙侵略者凶残面貌的揭露，对人民乐观主义精神的歌颂。这些画都显示了勃吕盖尔和民族、劳动人民血肉相连的爱国主义思想。勃吕盖尔画风朴实，平易近人。他的画虽然在形式的丰繁和表现的优美方面，有逊于意大利的绘画成就，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却比意大利的所有作品向前迈了一大步，并且它是以其民族特色表现出来。这是勃吕盖尔对西欧文艺复兴艺术的独特贡献。

17世纪是佛莱芒艺术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宣扬巴罗克风格的绘画大师彼得·保罗·鲁本斯（1557—1640年），他被称为“美术界的荷马”。他不仅画宗教画，还画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和狩猎图等。鲁本斯继承并发扬了文艺复兴的反禁欲主义精神，作品以高昂的激情表达对人生和自然的歌颂。一方面，他善于表现激烈的冲突和动感；另一方面，他注重表现和谐的抒情色彩，善于通过大型而又饱满的人体、有力的光和影对比、丰富的色彩以及戏剧性手法表现思想感情。这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突出特点。鲁本斯的代表作品有：《希林纳斯醉酒》、《抢劫吕西普的女儿》、《水与地的联合》、《玛丽·美第奇的一生》、《加尔凡山》、《三美神》、《婴儿的屠杀》、《抢劫萨平妇女》等。鲁本斯对佛兰德尔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许多画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了怀念这位大师，联合国曾于1997年纪念他诞生400周年。

19世纪以后，佛莱芒画派又产生了一些画家，他们画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和动物画等。这些画家有约尔丹斯、布鲁威尔、特尼尔斯、博萨尔特、斯尼得斯、海姆等人。在建筑、雕塑等方面，佛莱芒艺术也有很大的成就与影响，代表人物有斯吕特和麦尼埃等，他们创建了勃艮第雕刻学派，为佛莱芒艺术续写了辉煌。

三、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

1337年爆发的英法“百年战争”，从表面上看起因是关于法国王位继承的争端，而事实上，争端双方的斗争目的是夺取法国的领地和佛兰德尔城市。在战争第一阶段，由于英国方面备战充分，1360年以法国战败而暂停。1369年战争开始第二阶段后，法国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国内连连爆发起义，这大大地削弱了法国的力量。1415年，英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北部和巴黎地区大部分领地沦陷。但是到了1428年，战争出现了转机。奥尔良城姑娘贞德率兵抗英，胜利击退英军围攻，保卫了南部领土。在贞德爱国精神的带领下，法国人民继续战斗。到1435年，勃艮第大公和查理七世的军事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英。到1453年，百年战争以法国胜利而告终。

百年战争胜利后，法国经济开始复兴。到了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开始，其标志是手工工场开始形成，尤其在呢绒纺织业中，手工工场有较快的发展。法国当时的对外贸易也开始活跃，它同西班牙、意大利、非洲、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频繁的商业交往。1534年至1541年，法国的海外殖民开拓也已经初获成效，法国水手到达北美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地，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开创了道路。

这一时期法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冲突不断。至16世纪，在德国宗教改革影响下，法国国内进步力量也迫切要求进行宗教改革。加尔文新教得以在法国传播，并导致爆发了胡格诺战争。这场战争的烈火把法国烧得残破不堪。震荡的局势一直持续到17世纪前半叶。1635年在波尔多发生了平民起义，接着在1636年又发生了克洛堪起义。这两次起义均因政府的镇压以失败告终。

在文艺复兴大潮席卷欧洲的情况下，法国也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由于当时法国本土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具体社会关系和力量对比情况，法国人文主义运动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既在市民阶层的广大领域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因素，又在贵族社会圈内形成某种带有贵族色彩的世俗人文精神。


（一）贵族人文主义——“七星诗社”


法国贵族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是“七星诗社”。它代表了一种强烈的、世俗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提倡使用法兰西民族语言，写作法兰西文学，而反对用拉丁语写作。这反映了世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1549年，由杜·贝雷执笔的宣言《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的发表，标志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人文主义团体即“七星诗社”的形成。这个诗社是由古希腊语文学家多拉和他的六个学生共七人组成的。它的目的是要建设统一的法兰西语言，要为形成一个可以同古希腊和罗马的诗歌相媲美的法国诗坛而斗争。入社的诗人们抵制拉丁语以及用拉丁语创作的各种作品。他们以高昂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断言法语也可以像拉丁语一样，表达任何学术知识和人类的思想。但是，他们也承认，法兰西本土的世俗语言需要努力开发和不断丰富，因而，他们也提出了应该向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借用一些词汇和表达方式，例如主张采用古希腊和罗马的十四行诗的文体；同时也要对旧词进行改造，使它们成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词；还应该依据现实的社会生活，创造新的词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法兰西语言才能够得到弘扬。但是，七星诗社的诗人们鄙视法国民间语言和民间诗歌传统，要求抛弃民歌所使用的文体。这说明他们的人文主义是脱离社会大众的贵族的思想潮流。

当然，七星诗社为法兰西语言的规范形成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以他们的努力作为开端，法语的近代规范化的工作，后来在17世纪的古典主义思潮那里才被完成。

七星诗社的最著名诗人是彼埃尔·德·龙沙。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老师期望他成为“法兰西的荷马”。1550年，龙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从这部诗集可以看出，他精心地模仿古希腊诗人品达。此后，他又对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进行模仿，也模仿过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彼得拉克。龙沙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大胆地运用各种诗体进行写作。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宗教战争，抒发他对世俗的社会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龙沙的抒情诗风格亲切、轻松，能够自然而然地把抒发感情和描写美丽的自然景色结合起来，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但是，龙沙的一部分诗歌作品由于过于刻意模仿而显得做作。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声望达到了高峰。到19世纪，还有一些法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先导。

除了龙沙外，七星诗社中被人们称道的还有抒情诗人卓阿金·杜·贝雷。虽然他在创作初期所写的一些作品比较造作，但是他后来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可能由于文化环境的原因，他的诗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558年出版的《悔恨集》代表了他创作的高峰。收入该集中的诗歌大多反映了作者对于世俗人生意义的反思，其中爱情、友谊和对故乡的思恋是最常见的题材。卓·贝雷的婉约与悲伤的情调，对后世法国诗歌有一定的影响。

爱缔安·若岱勒是七星诗社中的戏剧作家。1552年，他发表了悲剧作品《克娄奥帕特拉》。他的这部代表作取材于古代罗马的历史故事，从风格上说，它已经具有了后来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些特点。


（二）拉伯雷和他的《巨人传》


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突出代表是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他是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是继薄伽丘之后又一位具有全欧影响的人文主义文学家。

拉伯雷出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富裕的地主律师家庭，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学会了当地农村的方言俚语。如此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好景不长，他就被送进修道院学习拉丁文，接受经院哲学教育。大约在1520年，他进入弗兰西斯修会当修士，在那里他和许多人文主义者建立友谊并保持着联系。例如同吉约姆·比代有着较密切的思想来往。修道院谴责他触犯了教规。在逼迫之下，他离开弗兰西斯修会，后转入德马伊修道院。在这里，他认识了不少著名学者，并随修道院院长出访欧洲的几个国家，大大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使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自由发展。1527年后，他遨游了大半个法国，对法国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发现封建法律制度的腐败和经院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摧残，这为他后来创作《巨人传》积累了素材。1530年，他开始学习医学，次年就在里昂行医。在里昂他如鱼得水，和很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过往甚密，包括当时在法国讲学的爱拉斯谟。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更坚定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于是，拉伯雷拿起笔来，开始了他持续长达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两年以后，从1532年起，拉伯雷开始陆续出版自己的传世之作《巨人传》。

《巨人传》的内容并非全部新创，而是有着丰厚的法国民间文学传统。该书中的“巨人”形象，在法国中世纪民间故事中就早已有之：国王格朗古杰源于15世纪一个民间笑剧；卡冈都亚也是法国民间熟悉的中世纪英雄人物；而庞大固埃来自中世纪的一个神秘剧。拉伯雷把他们串写为三代人。同时，《巨人传》中的许多故事，都源于中世纪的法国民间传说。这些传说都表现法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善良。拉伯雷依托于这些素材，进行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创新，巧妙地处理了继承传统与开启近代精神的关系。《巨人传》在当时能受到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欢迎，这和它重视利用民间素材，并且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把这些素材转换为反对教会和封建主义的世俗题材，有很大关系。

《巨人传》的出版，像地震一样震撼了整个法国社会。该书受到了城市资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据拉伯雷说，小说在两个月内销出的数量比《圣经》9年卖的还多。法国教会和贵族极端仇视《巨人传》，巴黎法院宣布其为禁书。拉伯雷并没有向黑暗势力屈服，他进行了长期巧妙的斗争，克服了种种困难。拉伯雷既要忍受贫困的生活，又要面对教会的屡次迫害和政府的查禁，困难重重。但他宣扬人文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不因时世坎坷而减退。他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巨著。1545年，《巨人传》第三卷以“拉伯雷”的真名出版，1550年在法国国王特许下，出版了第四卷。1562年（也就是在拉伯雷死后9年），《巨人传》第五卷面世。

《巨人传》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广泛地反映了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摇旗呐喊的一部小说。以格朗古杰·高康大和庞大固埃祖孙三代巨人国王的神奇故事为线索，以民间故事为蓝本，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讽刺的文风，创造了理想君主巨人父子的形象。第一卷写高康大因先受经院哲学教育而愚蠢，后受人文主义教育而获得身心健康的发展，从而粉碎敌人进攻的故事。对经院哲学、教会与法官的反动愚昧和贪婪等恶行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第二卷从高康大之子庞大固埃的44天也讲不完的家谱说起，叙述他到巴黎学习科学，在朋友巴奴日帮助下消灭了入侵敌人的故事；第三卷写庞大固埃和巴奴日为解决婚姻问题而遍访女巫、诗人、疯子等，引出了无尽笑料，反映了当时在妇女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第四、五卷叙述庞大固埃和巴奴日遍访各岛，阅尽了人间罪恶现象，借以讽刺天主教、法庭、经院哲学家。最后，庞大固埃和巴奴日终于找到了“智慧源泉”和象征真理的神瓶。

《巨人传》尖锐讽刺了封建制度和教会的黑暗腐朽，揭露了贵族和高级僧侣过的荒淫奢侈生活。在拉伯雷笔下，当时的社会现象栩栩如生：官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貌似公正的法官是“穿皮袍的猫”，封建法律是欺压百姓的“蜘蛛网”，只敢捕捉小苍蝇，不敢惹那些大“牛虻”。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无情地批判了德皇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借毕克罗寿与开明君主高康大的对比宣传自己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这事实上包含了对法兰西斯一世的劝谏因素。《巨人传》还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巴奴日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在全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人们可自由发财，财神应受到尊重；没有钱是无比痛苦的，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挣钱，甚至包括欺骗和偷窃。同时他又乐观、自信，精明能干，在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总是获得胜利。这些情节都反映出拉伯雷既看到了新兴资产阶级人物在当时代表历史进步力量，也看到了他们贪婪、欺骗和掠夺的本性。最重要的是，在《巨人传》中，拉伯雷极力宣扬和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书中的特莱美修道院就是一个符合人文主义理想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平等，进退自由，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和各种清规戒律，谁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现了完全的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随行所欲，各行其是”这一口号，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等级和宗教压迫的进步意义，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

《巨人传》既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时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说语言生动、活泼、幽默、流畅，富有表现力和风格的变化。这表明，拉伯雷是一位讽刺大师，讽刺手法多样，《巨人传》无疑是西欧文学史上一部经典的讽刺小说。

拉伯雷和他的《巨人传》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讽刺艺术对以后的莫里哀、伏尔泰等大作家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蒙田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1533—1592年）是文艺复兴晚期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文学家和哲学家。

蒙田出生于波尔多城的名门望族，祖父是商人，父亲是军官与法官，并担任过波尔多市的市长（蒙田后来也担任过这一职务）。蒙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曾经担任过15年的法律顾问，颇有法学才华。但蒙田在长期法律生涯中看到法官的贪赃枉法、天主教法官对新教徒的迫害等劣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启发了他的思想。面对使他十分厌恶的官场现实，他曾说：“我生来不是干法律这一行的。”他在38岁时就退职还乡，过起了悠闲平静的乡绅生活，埋头阅读古希腊罗马作品，辛勤写作。他的代表作有《随笔集》。1580年《随笔集》出版了第一、二卷；1588年出版了第三卷；在蒙田去世后，经过修订的《随笔集》全集于1595年出版。

蒙田的《随笔集》（Essais，1580—1595年）是人文主义的散文作品集。这也是具有深刻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巨作。全书分三卷，共107章，所涉及到的内容驳杂纷繁。每篇都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的问题，往往又可能是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也可能文与标题不太符合。这些都表现了随笔的文体特色。

在这部著作中，蒙田尽情表述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表达了他对“自我”的感觉和对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思想感情的体会。对人性的探讨和宣扬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贯穿全书。而无穷追问式的“怀疑论”，是蒙田思想的基本特征。

蒙田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在前期，蒙田主要关心痛苦和死亡问题，探讨死亡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学会死亡就是抛弃了奴性和一切限制，就获得了自由。

1576年蒙田思想进入怀疑论阶段。例如当时所写的《为雷蒙·德·塞蓬德辩护》一文，就集中体现了怀疑论的思想特色。蒙田针对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僵死的教条，强调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起点、源泉和终点。他甚至认为科学也能还原为感觉。但他又认为，由于世界的无限性和主体的有限性，人的感觉认识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谬误性，因此人们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和形而上学的真理。蒙田指出，宗教教义也不可能达到和穷尽永恒真理。蒙田的这种主张为科学知识的不断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也是对宗教教权统治提出的激烈挑战。

晚年的蒙田推崇伊壁鸠鲁的“幸福论”伦理学，并以此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蒙田说，蔑视自己的现实存在是人的最大弱点；而如果能够懂得如何有意义地幸福生活，则是最高的善。

蒙田以博学著称，在《随笔集》中，他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学科和知识。

蒙田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严厉地谴责国内的宗教战争和法国王权对胡格诺教徒的迫害；他鼓吹并劝导国内统治者要和解与节制，要维护和平。

蒙田站在人文主义者的立场，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抨击西班牙在美洲的血腥殖民掠夺；在教育方面，他不赞成单纯进行书本教育和强行灌输的教育方法，主张要让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要学生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认为，除了理论知识外，体育、音乐、打猎、骑马等有用的知识，学生都应该学习。这一主张同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相比，具有重要的时代进步意义，很切合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笔集》这本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草木虫鱼的哲理文学，是16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的汇总，故有“生活的哲学”之称。它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要求全面发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的人文精神。

《随笔集》用散文形式写出，深入浅出，善于比喻，形象生动。蒙田有这样一个闻名的比喻：“真正有学问的人就像麦穗一样，只要它们还是空的，他们就茁壮挺立，昂首直视；但当他们长成为臻于成熟、饱满鼓胀的麦粒时，他们便谦逊地低垂着头，不露锋芒。”《随笔集》开创了法国散文史上随笔体写作的先例，使散文从此成为法国文学领域的一种重要体裁，为18、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文学形式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四、西班牙的文学与艺术

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经济由于海外掠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到了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逐渐衰落。例如，纺织业产量减少了4/5，丝织业产品也只能供给本国使用；制造业几乎是一落千丈。在农业方面，地主和教会对农民剥削残酷，致使粮食生产量也日益减少。到17世纪初，甚至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在政治上，1556年即王位的腓力二世狂妄暴躁，实行了许多不得民心的政策，致使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同时，他又穷兵黩武，对外实行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败。1589年，他又自不量力地出兵干涉法国胡格诺战争，被法国军队完全逐出；他还力图以军事力量来镇压尼德兰各地对殖民政策的反抗，但是适得其反，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无休止的战争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家财力，腓力二世虽一再采取野蛮措施聚敛民间钱财，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同西班牙国运的衰落相反，这个时期西班牙的文学和艺术却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些闻名全欧的文豪和画家。他们用文艺反对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揭露贵族和富绅贪得无厌的腐化生活。许多作品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和人文主义思想。

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小说家阿列曼，戏剧家洛·维加，最著名的则是塞万提斯，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在绘画艺术领域，出现了埃尔·格雷科和莫拉莱斯两位大画家。格雷科的绘画以宗教画、肖像画和风景画为主，他以自己独特的画风，描绘了16世纪没落动荡的西班牙社会，表现了没落贵族的矛盾苦闷心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人称格雷科是具有哲学家聪明才智的艺术巨匠。


（一）塞万提斯及其名著《堂·吉诃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年）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之一。他出生于西班牙中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医师。塞万提斯在22岁时（1569年）到达意大利，接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后来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又驻扎在意大利。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一次同土耳其军队的作战中，塞万提斯作战英勇，身负重伤，并且遗留下了终生的左手残废。1575年他在回国途中，遭到土耳其海盗的袭击，被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被强迫做了5年苦工，1580年才被亲友赎回西班牙。塞万提斯在后半生虽然身负“英雄”美名，但是生活贫苦。然而，他在社会的底层作过军需官和小税吏的经历，使得他熟悉西班牙农村的生活。他曾经因为工作不力，没有按时收缴税款而被捕入狱。这些生活经历，使得塞万提斯对于劳动人民的苦难和统治阶级的残暴有了深切的认识。因而，他用自己的写作来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人民智慧的赞扬，同时谴责统治阶级的暴虐和愚蠢。

塞万提斯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写了许多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例如抒情诗、讽刺诗、田园诗、叙事长诗以及许多剧本，还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的主要作品有传奇《伽拉苔亚》（1585年）、《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6年），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年），剧本《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1615年），悲剧《奴曼西亚》，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年），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最有意义的是悲剧和小说。

悲剧《奴曼西亚》是历史剧，反映的是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地区的人民和军队齐心协力抵抗罗马人入侵的故事。奴曼西亚人坚持抗战14年，英勇不屈，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但是最终沦陷，全体人民悲壮地自杀殉国。作品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英雄主义精神。

《训诫小说》中的13篇作品，有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的爱情故事，有对社会众生界的世俗生活的展现，也有一些包含着哲理的谈论。由于塞万提斯曾经在意大利生活过，从这些小说的构思，可以看出它们受到意大利小说的一定影响，但是从它们所表现的生活的角度看，它们充满了西班牙的特色。在这些作品中，塞万提斯反对并嘲讽贵族的腐朽偏见，抗议封建剥削制度对农民的压迫，他站在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呼吁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从这些著作人们就已经可以看出，塞万提斯是一位热情的人文主义者。

塞万提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堂·吉诃德》。它已经被公认为全世界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堂·吉诃德》的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全书分为两部，分别出版于1605年和1615年。第一部出版后，立即就受到了大众读者的热烈欢迎。但它却引起了反动贵族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感，他们谋划着扼杀它。到1614年，一部冒牌的《堂·吉诃德》的假续篇出世，力图用歪曲的手法来诋毁和改变在广大读者中已经形成的该书主人公的形象，为贵族的反动统治张目。在这种情况下，塞万提斯以惊人的写作速度，完成了第二部书稿，并于1615年出版，真品的问世抵制了伪书的扩散，使贵族反动派的阴谋很快破产。

小说《堂·吉诃德》出版的时代，正是西班牙封建王权在经历了一个暴发的跃升而又迅速地走向没落的时代。面对全球地理大发现所形成的新的世界历史局面，西班牙的封建统治者并不理解其中所孕育的新的社会阶级的力量和新的社会关系的萌芽，而仍然力图用昔日的贵族观念，来解释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美化封建贵族的“威力”，错误地把当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看做骑士的英雄传奇行为。正是因为这种思想趋向，西班牙的贵族一直把骑士的英雄传奇作为当时文学作品的惟一合法内容，在其中寄托他们力图永恒维护封建制度的社会理想。而塞万提斯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封建制度正在日益崩溃，看到了作为这种制度在文学中的理想化身——即其英雄人物——骑士，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和不合时宜的地步。因而，塞万提斯是这种“正统”骑士文学的反对者。他以其锋利的笔触，揭露了封建贵族那一套为其失去的时代唱挽歌的虚假文化精神，以其善于洞察新事物的能力，描绘了这一场历史的悲喜剧。塞万提斯公开宣称，他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把封建骑士文学“扫除干净”。但是，塞万提斯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在写作《堂·吉诃德》的时候，他仍然模仿“骑士文学”的写作手法：他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堂·吉诃德，就是一个想当游侠骑士的穷乡绅；小说的情节，就是堂·吉诃德的三次游侠经历故事。所以，也可以说这部小说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演绎传统体裁的路子。

《堂·吉诃德》是作者模拟骑士传奇的笔法，描写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拉·曼却地方的穷乡绅吉哈达，因读骑士传奇着了迷，决心复活古老的游侠骑士制度，于是拼凑了一副破盔烂甲，一匹瘦马，找了邻居桑丘作随从，化名堂·吉诃德周游天下，以锄强扶弱、济世救人为己任，力图建立骑士功勋。但他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闹了许多笑话，最后被人送回家去，临终时方觉悟过来，对骑士小说表示深恶痛绝。《堂·吉诃德》的本意是讽刺和抨击社会上十分流行的骑士小说和骑士制度。自《堂·吉诃德》问世后，西班牙的骑士制度确实烟消云散了。不过在作者笔下，堂·吉诃德又是一个意图维护正义、拯救世人的无私人物。他心地善良，学识渊博，使作者暗生敬佩，堂·吉诃德既是作者嘲笑的对象，又是作者深表同情的对象。

《堂·吉诃德》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作者创作的原始意图。作品通过堂·吉诃德的游侠经历，记录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西班牙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现状，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矛盾，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谴责了贵族的荒淫、封建帝王的专制、天主教会的黑暗，表达了对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的社会的向往，充分体现了作者反封建、反教会的人文主义精神。作者采用了幽默、滑稽、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近700个人物，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生活画面。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堂·吉诃德一方面是狂妄痴迷的复古主义者，妄图复活日薄西山的骑士制度，另一方面他又不乏社会责任感，以改造社会为己任。这种性格同桑丘的淳朴、乐观、务实又胆小、自私的性格互为补充，相映成趣。当然，桑丘在任海岛总督之职10天的时间中，办事公正，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体现了西班牙民间存在的民主精神。

《堂·吉诃德》问世以来受到世界人民的热爱，作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一颗明珠而备受珍视。现在西班牙国立图书馆存有数百种语言的《堂·吉诃德》版本。作者塞万提斯一生勤奋却一直挣扎于贫困之中，终年70岁，死时连一块墓碑都没有。1855年，西班牙人民在首都马德里建立了他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雕塑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两个人的文学形象。


（二）莫拉莱斯和埃尔·格雷科的绘画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艺术除宫廷的罗马古典艺术外，由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一种矫饰主义的艺术。西班牙的矫饰主义艺术和意大利的矫饰主义相比，显然带有更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因为西班牙基督教在与异教的摩尔人的长期激烈的社会文化斗争中，形成了强烈宗教情结所致。

路易斯·莫拉莱斯（1517—1586年）是西班牙最早的一位矫饰主义的艺术家。可能正是由于他的作品有着神秘主义的色彩，所以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他为“神人”。他画了一系列圣母像。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比例稍有夸张，在苍白的、被拉长了的圣母玛利亚的脸上，总是带着中世纪禁欲主义的表情。不仅圣母是这样，连她怀中的圣婴也经常是表现出郁郁寡欢的样子。

和16世纪下半期矫饰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位著名的画家就是埃尔·格雷科（1541—1614年）。他出生在希腊的克里特岛的芳旦里村。埃尔·格雷科的西班牙语意思是“希腊人”。格雷科长期住在西班牙，在此终其一生，被称为西班牙画家。

格雷科虽然在故乡曾经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他成长的年代，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中世纪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这种艺术所具有的禁欲主义感情以及在这种情感支配下创作的圣像和壁画，对格雷科的艺术道路起到了根深蒂固的奠基作用。即使在格雷科后期的作品中，也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565年，格雷科从家乡来到威尼斯，向大画家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奈塞学习。据说他是提香的学生。他模仿提香的作品惟妙惟肖，难辨真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受人文主义思想。1570年格雷科来到罗马，并试图把拉斐尔和米凯朗基罗的艺术同威尼斯画派的风格结合起来，同时，他也受到了“样式主义”的影响。格雷科后来创作的作品中常见的变形、怪异的风格，就是他受样式主义影响的表现。在这一时期，格雷科的画除了宗教题材外，还有一些风俗画，例如《瞎子复明》、《吹火的小孩》和《小孩看月亮》等。这些作品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为画家在罗马赢得了声誉。但格雷科的高傲和狂放，使罗马大多数画家都疏远了他。1577年，离群索居的格雷科被迫来到西班牙，几经周折后定居在托莱多。1579年，腓力二世来到托莱多拜访他。格雷科画了《腓力二世的梦》这幅歌功颂德的作品，得到国王的赞扬。其后，格雷科还创作了《圣英里斯的殉教》、《奥尔加斯伯爵的下葬》、《忧伤》、《十字架》等画。格雷科的这些作品虽然都选取宗教题材，他本人虽然处在贵族人物和宗教思想包围中，但他早期受到的人文主义思想洗礼仍然时时流露于作品中。他通过对神的赞扬来描绘世俗人的感情变化，他笔下的圣母色彩鲜明，风度典雅，有着青春魅力，富有人情味，给人的感觉是：她是人，是母亲，是情人，是少女，是贵妇人，而惟独不是神。格雷科的代表作品有《圣家族》、《童贞女》、《基督诞生》等。除了宗教画之外，格雷科在肖像画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创作了许多这类题材的珍品。他善于通过传神的眼睛表达心灵，以人的手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这一类代表作有《宁尼奥·德·海瓦尔》、《巴拉维西诺》、《穿皮衣的妇女》等。进入创作晚期后，格雷科的性格越发古怪、狂放、孤独，作品中的变形风格和神秘主义成分更为突出，表现个人主观情感的成分也更为浓厚。例如，他特意使得画面失去鲜艳色彩，甚至画成单色。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揭开第五部》和《托莱多风景》等。《托莱多风景》（1610—1614年）的画面描述暴风雨之前的托莱多，显示大自然风云变幻的威力和人在它面前的渺小，充满强烈的悲剧气氛。这幅画既是画家心灵的幻象，也是西班牙社会衰落的真实写照。

格雷科是西班牙社会的一面镜子。他的作品并不粉饰太平，而是以独特的艺术思维与艺术风格描画出了16世纪动荡不安的西班牙社会及没落贵族的苦闷心情。因而，有人称他为“西班牙的心灵”。


（三）西班牙戏剧之父——洛卜·维加


洛卜·费力克斯·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小说家。西班牙人民热爱他，以他为自豪，称他为“西班牙的凤凰”、“天上人间的诗人”。塞万提斯称他为“天生怪杰”。

维加一生经历坎坷，4岁丧父，家境贫寒，1578年加入军队。二十余岁被判刑流放到瓦伦西亚，1588年结婚后不久参加西班牙远征英国的“无敌舰队”。在这次海战中，西班牙全军覆没。维加在海上漂流数月，几乎葬身鱼腹。在惊险的生涯中他不忘创作，构思了抒情长诗《安赫利卡的美丽》。维加后半生家庭屡遭变故，他的妻子、儿子相继去世，使他对人生日益绝望，宣誓当了修士。但他虽入空门而凡心不死，又不断堕入情网，先后与数位女演员恋爱。在他54岁（1616年）时，爱上了一位24岁的漂亮女演员玛尔塔，她后来双目失明，40岁就去世了。这最后一次恋爱的失败，对维加打击很大。几年后，1635年8月27日，已经年迈体弱的维加离开人世，享年73岁。

维加是一位多产作家，据说他一生创作了一千五百多部剧本，其他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他都尝试过。他才思敏捷，创作速度惊人，平均每年写三四十个剧本，他有一百多个剧本都是在24小时内完成的。流传下来的他的剧本被汇编为25卷，其中包括462种剧本和48种宗教短剧，其余的均已失传。

维加生活在西班牙封建主义没落而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时代，当时文艺复兴思潮在西班牙国内传播。他是人文主义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文豪。维加创作的特点是将反封建的人民运动和民族意识的传统相结合。维加的戏剧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主要是反映西班牙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显赫的僧俗贵族，歌颂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英勇斗争。他在写作剧本时，利用了西班牙的编年通史、各种历史作品以及民间歌谣、意大利小说等素材，尤其善于观察和发现人民群众的爱好和心愿，因而他能够把他所处时代整个西班牙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他的作品所包含的社会生活内容异常丰富。

维加的作品，重要的一般可分为五大类：（1）以基督教故事为题材的宗教剧。著名的有《美丽的伊撒》和《非洲圣人》等。（2）历史剧。其中杰出的作品有《亚历山大的功绩》、《烧毁的罗马》、《莫斯科大公》、《贝里瓦涅斯或奥卡尼亚统领》、《最好的法官是国王》、《羊泉村》等。（3）神话剧。代表作有《克里特的迷宫》和《热恋的爱情》等。（4）牧歌剧。著名的有《真正的爱人》。（5）描写曲折离奇爱情的故事剧。如《谨慎的情人》、《托莱多之夜》和《罗达蒙特的嫉妒》等。

在上述戏剧作品中，《羊泉村》最为出名，流传最广，它是维加的杰出代表作。这部戏剧的内容，类似我国的著名歌剧《刘三姐》的故事。它依据羊泉村农民起义事件而创作。不畏强暴的广大农民团结战斗，反抗以骑士队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维加在该剧中塑造了劳伦霞这样一位巾帼英雄形象。作品充满了歌颂农民争取自由的民主精神。羊泉村人民抗争的胜利，成了爱好自由的西班牙民族的战斗号角。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人民还常用它来鼓舞自己所进行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和文艺复兴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一样，维加的思想也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他既受到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又受到传统的神权思想和贵族思想的束缚；他一方面向往幸福美好的世俗生活，追求爱情，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破宗教神学的沉重枷锁，出家当修士、不断进行忏悔；他一方面向往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对君主制恋恋不舍。但是维加毕竟以自己的才华为西班牙和全人类贡献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伟大的。

五、英国的哲学和文学

英国是欧洲西北部的海上国家。自1485年，以亨利·都铎即位算起，截至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去世，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是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英国呢绒业逐渐占居欧洲市场的首要地位，出现了上千人的手工工场。采矿业发展也很快。其余如造纸、酿酒、火药业，也有很大发展。同时，英国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也逐渐扩大。在印度、北美等地纷纷建立海外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原始资本。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标志着英国对亚洲殖民统治的巩固。在英国国内，新兴的资产者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又用法律严格限制破产农民的流浪，使他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由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初步形成。在政治上，英国国家主权空前加强，通过宗教改革限制了罗马教权在英国的影响；通过1588年在海战中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开始建立海上霸权。总之，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建立在新的阶级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经济繁荣，为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创造了客观条件。这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已进入高潮，人文主义思想流行于英国。在英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

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托马斯·莫尔，是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那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名著《乌托邦》，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描绘了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公有制理想社会。

当时英国古典的人文主义文学也十分繁荣。举世闻名的威廉·莎士比亚是当时英国文学界最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成为英国文化的永恒“国粹”。此外，还有卓越的“英国悲剧之父”马洛，诗人兼剧作家本·琼斯。

都铎王朝时期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是欧洲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他反对中世纪的神学唯心主义，宣扬以经验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强调感觉经验对认识的基础作用；他还创立了归纳逻辑。所有这些，都对西欧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认识论的发展，为英国和西欧的科学技术革命，为新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托马斯·莫尔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是英国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他为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铺垫了预先的思想资料基础。

莫尔出生于富裕的英国贵族官僚家庭，1492年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两年后改修法律。1504年当上国会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他成为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先后担任过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皇家大法官等职。他经历并参与了当时英国社会十分复杂的思想变革和政治斗争。例如他曾经带头反对亨利七世的增税政策。他一度曾经是国王的宠臣。由于他在国家与教会的复杂斗争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国王意见不一，被迫辞职。因拒绝承认英王是教会首领，莫尔于1534年遭到监禁，并于1535年以此被判罪并处以绞刑，时年57岁。

莫尔对欧洲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于1518年出版的他的著作《乌托邦》。该书被同时代人和后世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杰作。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它为莫尔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和政治声誉。

《乌托邦》以对话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对社会大众、尤其对无产者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并对此提出了抗议。莫尔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强烈谴责当时在英国兴起的贵族和资产者为了养羊而进行的掠夺式的圈地运动，认为这是对农民的生存权利的公然侵犯。书中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在批判残酷的现实的同时，莫尔为英国人民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然而是空想的）社会前景。这就是理想社会——乌托邦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人人都参加劳动，大家共同享有劳动成果；这个国家中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国家管理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更换，国家管理人员不能享受任何特权，等等。莫尔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刚刚出现的时期，就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尚未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前提的历史条件下，预言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他勾勒出了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的设计虽然是空想，但是，其中包含了许多天才构想的内容。尽管莫尔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及其剥削实质，因而他的学说带有明显不切实际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在英国人民的大多数面临苦难的时刻，提出了摈弃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伟大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鼓舞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为争取解放的斗争。为探索人类解放，托马斯·莫尔所进行的刻苦钻研和思考的精神，他探讨理想社会时所特有的顽强信心和勇气，他那“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放光彩。


（二）经验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他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马克思把他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伦敦。其父尼古拉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掌玺大臣，其母是一位才女，精通欧洲数国语言，翻译过不少拉丁文经典作品。这对夫妇经常在家中谈古论今，切磋学问，培根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培根善于思考，酷爱学习，12岁时就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当时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社会的剧变使培根对传统观念和信仰发生了怀疑。他常常独自在校园徘徊，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三年后，他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到了巴黎，两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法国，接触了不少新事物、新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79年其父突然病逝，使培根的事业受到一定影响。1584年他成为下院议员。1603年，重视学识的詹姆士一世继位，自此至1621年培根仕途亨通，一帆风顺。1617年培根获得父亲曾任的国玺大臣职位，1618年被封为男爵，并成为大法官。至此培根声名显赫。但是他在这个职位仅仅两年后，就被指控接受诉讼人的贿赂而被审理。培根承认告发事实，被判处罚金4万英镑并且监禁于伦敦塔中。其后，他被终生逐出朝廷，不能任官职。1626年培根因招受风寒，引发支气管炎而一病不起，当年4月9日病逝。他的墓上写着：男爵如用更显赫的头衔，应称为“科学之光”、“法律之舌”。

1597年培根出版了他的处女作《论说随笔文集》。1620年他的代表作《新工具》问世，这一书名表示，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是革新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的传统思想。1622年，贫困中的培根又完成了《亨利七世本纪》一书，后来被史学界誉为“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培根的世界观适应了17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主张发展工商业，提倡改革，要求政府考虑人民的意见，限制封建贵族的怠懒和奢侈，提倡保护和支持资产阶级。为此，在思想领域，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经院神学。他从根本上攻击经院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他指责说：“你们的哲学……只能产生令人厌烦的无止无休的争论；不能让人获得半点知识，只能使人变得像驴一样蠢笨。”培根还敢于向权威挑战，把理论矛头指向经院哲学家所神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郑重地指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这在当时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解放思想的作用。

在《新工具》一书中，培根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由客观的物质分子组成的，分子是有规律地运动着的，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因此哲学史上把培根看做是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培根是近代经验论哲学的创始人，他非常重视感觉经验和经验归纳法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类要客观地研究自然，实践经验是主要的认识手段。但培根并没有停留在狭隘的经验上，他指出，经验必须同思想、理论相结合。他有一个比喻，认为单纯的经验论者是只知收集食物的蚂蚁，单纯的理性论者是结网自缚的蜘蛛；而真正的学者应该像蜜蜂那样从花蕊中吸取养料，然后把它加工酿成蜂蜜。这个比喻生动揭示了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缺陷，表达了培根关于经验与理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培根在哲学上的伟大功绩在于他确定了唯物论的世界观，提出经验这个认识手段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创立了归纳逻辑，这对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方法作用。当然，由于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思想传统的限制，培根的唯物论还是不彻底的。例如，他还为上帝的存在保留了地盘。培根还提出“两重真理论”，他既承认来自感觉经验的真理，又承认有神启的真理。他的哲学虽然承认物质的多样性和运动，但基本上仍是从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去把握世界，因而属于机械唯物论。这种世界观虽然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近代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如达兰贝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位挣断许多铁索的伟人，仍然被一些无法粉碎的锁链束缚着。

培根在晚年写出了近六十篇论文，很多都是治学和求知的格言。例如“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虽然它并不是培根的原话，是从简化培根的言论而来，但它恰当地表达了培根的思想，即对知识的尊崇，把知识视为人们征服自然、获取自由的革命力量。这句格言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对文化的重视，以及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推动历史进步的勃勃生机。这种思想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封建贵族与教会斗争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总之，培根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冲破了经院哲学中蒙昧主义的罗网，以实验和归纳方法为欧洲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三）欧洲戏剧之父——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著名戏剧家、诗人，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莎士比亚出生在英国中部沃里克郡斯拉特福镇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六七岁时进入当地有名的圣十字文法学校读书。这所学校师资很强，教师多毕业于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这使莎士比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和文学基础。15岁时莎士比亚家道中落，被迫辍学在家，开始谋生生涯，据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屠宰场的学徒、书童和律师、小吏，参加过远征军，去过荷兰、意大利。1587年莎士比亚由于得罪当地的一位公爵被迫离家，随一个跑江湖的戏班逃入伦敦。经一位同乡介绍他进入剧院工作，从做马夫开始，逐渐到舞台上跑龙套、做主要演员、担任导演。莎士比亚的戏演得非常好，在一份保存下来的演员表里，莎士比亚排首位，而当时著名的演员理查·倍伯奇林排在第二位。后来，剧团把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他。开始时他对旧剧本进行加工，后来逐渐由加工而改写，最后发展为自己创作。由于莎士比亚的辛勤工作，到三十多岁时，他就成为英国著名的剧作家了，并以此为自己和父亲获取了低级贵族的封号。1613年莎士比亚回到家乡，同女儿苏姗娜与朱迪斯住在一起，安度舒适的晚年。三年后（1616年）由于酒后染病逝世。

当时的英国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都铎王朝，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繁荣，政治稳定，戏剧事业也正在蓬勃发展。时势造英雄，莎士比亚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对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描绘，塑造了有血有肉、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

莎士比亚一生勤奋，自1519年至1612年为止的二十多年中，共撰写了包括悲剧、喜剧、历史剧在内的37部戏剧，另外还有154首十四行诗，两部叙事长诗和其他诗歌。在有生之年，莎士比亚并未曾看到自己的剧本出版，他的第一个戏剧集的问世是在他去世七年之后。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其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都居文艺复兴时的首位，因此他同荷马、但丁和歌德被誉为划时代的四位伟大作家，在英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说：“想想看，如果他们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是愿意抛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你们的莎士比亚；是愿意从没有过任何印度帝国呢，还是从没有过任何莎士比亚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不过我们只能这样回答：有印度帝国也好，没印度帝国也好，我们却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创作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590—1600年）：这是他人文主义世界观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形成时期。这时的英国是伊丽莎白极盛时代，政治经济稳定，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年轻的莎士比亚初入具有高度文明的首都，认识比较单纯，相信人文思想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因此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基调是欢乐、明朗、和谐的，洋溢着浪漫色彩。他热情地赞美现实生活，肯定人，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力求摆脱宗教禁欲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要求。他在这个时期主要创作了9部历史剧：《亨利六世》、《查理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10部喜剧如《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等，1部著名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个时期（1601—1607年）：莎士比亚的创作以悲剧为主，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很大成就。当时处于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资产阶级同王权的矛盾日趋尖锐化，这使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深刻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着不可解决的矛盾，所以他写出了不少抑郁愤懑的悲剧，如《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等，其中《哈姆雷特》和《奥赛罗》最有代表性。第三个时期（1608—1612年）：此时他的创作主要是传奇浪漫剧，在这些剧作中莎士比亚的批判锋芒有所消退，英国这时进入了詹姆士一世当政的时代，政治统治腐朽堕落，舞台上充斥着贵族绮丽浮华之风，缺乏现实内容。莎士比亚这个时期的创作逐渐走向衰退，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年）、《冬天的故事》（1610年）、《暴风雨》（1610年），虽然这些作品人文主义精神仍在，但在其内容和技巧上都比以往逊色。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表现了作家所支持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腐朽宗教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革命朝气。作为这一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言人，莎士比亚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猛烈批判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世界观，起到了直接为资产阶级思想传扬的作用。在当时，这种思想也代表了劳动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呼声，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

莎士比亚的戏剧内容充满人文主义的思想。他的喜剧抨击中世纪封建禁欲主义，歌颂世俗爱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形象。在历史剧和悲剧中，他又刻画了许多封建暴君的形象，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封建暴政。他还在戏剧中提倡弘扬人道，以反对中世纪的神道。他把人比作天神，强调世俗之人的伟大和力量。他说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也常常在剧中揭露当时宗教的伪善，例如在《威尼斯商人》中，他借剧中人之口揭露说：“在宗教上，哪一桩罪大恶极的过失，不是引经据典，文过饰非，证明它的确上合天心？”

在戏剧创作的第二阶段，莎士比亚的美好人文理想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的残酷现实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时，他着力抒写现实生活在自己思想中激发起的强烈爱憎感受，对当时现实社会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例如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激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主人公泰门独白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认为，用这一段话，“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莎士比亚就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以“发展个性”和“事业心”为口号所实行的商业竞争的反社会本质，他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例如福斯塔夫说：“既然大鱼可以吞食小鱼，按照自然界的法则，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不应该抽他几分油水。”就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心理。在后期悲喜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莎士比亚又进一步斥责这种竞争。他写道：“嘿，它们也正像人们在陆地上一样，大的拣着小的吃……在陆地上我也听到过这一类的鲸鱼，他们非把整个的教区、礼拜堂、尖塔、钟楼和一切全都吞下，是决不肯闭上嘴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在客观上也表现了人道主义思想武器的局限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来抨击封建主义和反动宗教世界观时虽很有威力，然而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中在孕育着的激烈矛盾和斗争。虽然他也企图用这个思想武器来解决社会矛盾，却显得软弱无力。例如他笔下的理想人物哈姆雷特，空有“重整乾坤”的人文主义雄心壮志，但在这“颠倒混乱的时代”，却无法依靠个人主义的力量扫荡社会罪恶、改造现实。在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期无情无义的社会关系中，他只能遭受个人悲剧的后果。

莎士比亚作为资产阶级的戏剧家，他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他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所谓“开明君主”身上，希望最高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蔑视普通人民群众，更反对他们为反抗剥削和压迫所进行的暴力革命。在新的阶级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之时，他天真地把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解释为善与恶的斗争，希望通过“道德改善”来终止社会矛盾。这种空虚无力的说教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莎士比亚的一系列重要悲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反映了作者思想上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人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共有的社会思想矛盾。

总之，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杰出作家，他的戏剧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6世纪至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英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他在大量悲剧与喜剧中，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善于吸取古代语言和利用当时文学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借古喻今，推陈出新，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整个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的杰出戏剧创作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在西欧文明史上，是继古希腊戏剧后的又一个峰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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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复兴的普遍成就、衰落和影响

文艺复兴以“巨人的时代”而闻名于世，这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复兴古代文明”的旗帜下，汇聚了一大批富有创造精神、才华横溢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他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推动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进步。我们在以前的章节已经陈述了其多方面的成就；在这里，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化的情感标志即音乐和文化的理性标志即科学，再作一个概要评介。

同时，为了展现历史的过程性，我们也要在这里叙述西欧文艺复兴的衰落、西欧文艺复兴对后来欧洲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及其深远意义。

一、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

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各个领域的伸展和世俗化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欧洲近代音乐也在“复兴”的形式中悄然萌芽。在意大利、法国和欧洲各国，人们不再满足于以格利高里圣歌（Gre-gorian chant）为主的宗教音乐，也不再满足于以流浪音乐和骑士音乐为代表的世俗音乐。崭新的时代召唤崭新的音乐，崭新的作曲技法、乐器种类和音乐体裁纷纷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音乐的形式被大大改进，内容方面也有许多革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世俗音乐开始与宗教音乐分庭抗礼，并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和迷人的魅力。


（一）新艺术运动


新时代的音乐肇始于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新艺术”（Arts Nova）运动。这个运动是以法籍意大利音乐理论家维特力（1291—1361年）的著作《新艺术》命名的。它以新的旋律格式、韵律节奏和歌曲体裁的大量涌现为突出特点，反映文艺复兴时期世俗化的、人文主义的新时代精神。

维特力在《新艺术》中提出应该使用新的音乐技巧，形成新的音乐风格，以适应新时代要求。他的主张引起了音乐界的普遍关注和争论，并且最终在争论中赢得了多数音乐家的赞同，音乐家们开始尝试各具特色的新音乐形式。

法国音乐家、作曲家古劳麦德·麦肖（约1300—1377年）就是其中颇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他身为神职人员，创作了大量的颂歌和弥撒曲，其中的“圣母弥撒曲”，以四声部合唱曲为形式，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首形式完整的弥撒曲，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乐曲。和以往音乐家过于简单的创作风格不同，他的赞美诗多数带有装饰成分。同时，麦肖还创作了多种形式的世俗乐曲，如单声部的流浪音乐、游吟曲调，以及多声部的叙事曲（Ballade）、复调曲（Virelai）等等，他所创作的叙事曲，兼具复调音乐和轮奏曲的特征。

意大利新艺术运动的音乐成就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世俗音乐的崛起。如复调的叙事诗、牧歌（Madrigale）、舞曲、轮奏曲；如对声部和多声部的乐曲形式，具有取代单声部乐曲的趋势；优美的主旋律以及多声部的和谐演奏，使得音乐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此时意大利音乐的显著特征是：对节奏多样化形式的自由运用，和声组织意识的提高以及调性区域中对位原则的广泛使用。

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器乐演奏家弗兰西斯科·兰第尼（1325－1397年）就是运用复调音乐，尤其是二声部对位法的大师；他的三声部“巴拉塔”，深受叙事曲的影响，具有程式化的形式，但又富有新意，同时风格优美雅致；他还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的终止式（Cadence）——兰第尼终止式，这种终止式的旋律为si—la—do。

最早在意大利和法国兴起的新艺术运动，开创了许多崭新的创作技法、音乐形式，成为中世纪音乐向近代音乐过渡的重要时期。它标志着文艺复兴时代音乐历史的开端。此后，这场运动在欧洲各国相继展开，成为声势浩大、席卷整个欧洲的音乐改革运动。除了意大利和法国音乐领域的辉煌成就之外，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也都创造了富于本民族特色的新音乐形式，音乐的各种体裁大多诞生在这个充满创造性灵感的时代。


（二）各国音乐运动和音乐形式的多样性


15、16世纪的欧洲音乐界到处可以听到呼吁音乐“世俗化”、“民间化”的声音。由这种呼声所引导，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的曲式和风格应运而生：音乐织体以对位人声声部为主；节奏的运用注意到谐和音和不谐和音的同时使用；歌词多采用当时著名诗人的作品，极富外部表现力；出现了专门表达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的“专用音乐”。

法国的歌谣曲（Chanson），意大利的牧歌和狩猎歌，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法国歌谣曲主要以克莱蒙德·约内勘（1485—1558年）为代表。歌谣曲多采用本国诗歌为歌词，这些歌词广泛描写世俗社会生活的丰富面貌，而音乐形式是一种无伴奏的合唱。

意大利牧歌是一种抒情的合唱曲，大量使用模仿、半音、和弦、转调、花唱经过句等等多种表现手法，内容广泛，形式自由。牧歌创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卢卡·马伦吉奥和卡罗·杰苏阿托（1561—1613年）；意大利狩猎歌多为双声部乐曲。在演奏它们时，往往辅以慢速而自由的伴奏音乐，从内容上看，这些歌曲大多以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描绘生机盎然、欢腾庆贺的狩猎场面。上述这几种乐曲形式是对新艺术音乐风格的更为大胆的发挥和创新。

此外，欧洲其他各国的音乐也都普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近代音乐史上的众多早期流派。在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旋律、节奏、和声、复调、曲式和管弦乐法等）方面，都开始形成具有鲜明的特色风格。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众多曲式。例如合唱曲、序曲、叙事曲、协奏曲等世俗乐曲，以及弥撒曲、颂歌、奉献曲、哀歌、圣歌等宗教乐曲，它们在音乐园地中各吐芳菲，争奇斗艳。这里主要介绍如下几个有代表性的乐派和作家。

荷兰的尼德兰乐派，从创始时期，就拥有众多非凡的音乐大师：作曲家杜费（1400—1474年）以多部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作品而著称于世，他大胆改革了颂歌的固定节奏，推动了新音乐形式的出现；奥克海姆（1430—1495年）是模仿大师，他善于运用复调手法创作宫廷乐曲；约斯勘·德思普瑞兹（1440—1521年）所作的曲子，以旋律清新、充满活力的风格和高超的技巧而闻名遐迩。他的乐曲作品极富感染力，他的宗教音乐常常能带给人们崇高至纯的神圣感受；奥兰多·德·拉索（1532—1594年）爵士善于运用复调，他的作品中的主调音乐给人的印象深刻，他的作品还具有从容的终止和声部的叠加。这些都达到了当时音乐创作的顶峰水平。

然而，标志尼德兰乐派最高成就的音乐家，当数拉苏思（？—1594年）。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成为米兰的宫廷歌手，成年后长期担任巴伐利亚公爵的宫廷乐师。他的音乐中融入了优雅、激情、温柔和神秘等多种乐风，既绚烂而又不失淳朴，往往充满炽烈的感情色彩。他经常运用动机曲、小段模仿和花唱进行乐曲的装饰。拉苏思一生创作了二千多首音乐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忏悔圣歌”和“回声”。前者是长篇组曲，由七个乐章组成，表现了深沉真挚的宗教情感；后者则是表现力极强的通俗乐曲，利用四个声部的呼应转接，包括运用回声，生动地描绘出空谷中的寂静和空旷。

就在世俗音乐不断发展繁荣的同时，宗教音乐也并非止步不前。在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下，宗教音乐家也在试图改革乐曲的形式，迎接世俗音乐的挑战。罗马乐派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音乐的杰出团体。这个乐派中的音乐家们以流畅的乐曲风格，表现虔敬的宗教情感，赋予了宗教音乐以新的活力。

罗马乐派的核心人物是吉奥范尼·帕勒斯特瑞那（1525—1594年）。他是作为教堂唱诗班的指挥进入音乐界的，他曾担任过教皇合唱团的歌手，这是当时的宗教音乐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帕勒斯特瑞那毕生以创作教会音乐为主，他所独具的纯正宗教风格，使他获得“真正的教会音乐家”、“宗教音乐的救主”等称号。他的音乐大胆地运用了许多技巧，如块状和声及对位的复调，突破了“除格利高里圣歌外，禁用其他运用形式”的清规戒律，使宗教音乐既拥有完美的形式，又具有纯正的内容。他的作品较为典型的有“马采路思教皇弥撒曲”。该曲以深沉流畅的曲风，清晰明快的结构，以及乐曲的整体性，带给人们严肃圣洁的情感，征服了最顽固的主教，被推崇为当时教会音乐的经典。此外，帕勒斯特瑞那还创作了一批与虔诚的教会音乐风格截然不同的世俗音乐。这些曲子曲调清新、活泼、自然，很能起到愉悦人的情感的作用。人们不能不敬佩这位天才音乐家，似乎在他身上同时具备两种风格迥异的音乐天赋。

欧洲的商业中心威尼斯，也是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它以人文思想活跃、自由风气浓厚而闻名于世。在文艺复兴时期，此地是大批艺术家汇聚生活的地方。15世纪中期，在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音乐流派：威尼斯乐派。这个乐派的成员、比利时籍音乐家阿德里昂·维拉尔特当时担任这里的圣马可教堂的乐师长，他巧妙地利用教堂长廊，用两个唱诗班和两组管风琴同时进行演出，取得异常奇特的和谐效果，从而开创了“双重合唱”的演出形式。那个时代的音乐家称这种新的音乐形式为“奏鸣曲”。其后的音乐家安德拉·伽布力里（1510－1586年）又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多声部的歌手，并融入了柔和的器乐演奏，使得声乐和器乐完全结合为一体，增强了合唱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强化了威尼斯乐派的独特风格。到了安德拉·伽布力里的侄子乔万尼·伽布力里执掌乐事的时候，威尼斯乐派对于多声部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伽布力里甚至能在一首乐曲中同时运用32个声部进行演奏，并且不破坏乐曲的整体轮廓，乐曲呈现出变化多端、色彩绚丽的整体面貌，这一成就标志着威尼斯乐派的发展达到了巅峰。

在此同时，德国的宗教音乐与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相适应，打破了圣歌被格利高里式垄断的局面，从而出现了新的格式。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年）简化了圣歌的繁复范式，亲自创立了“圣歌合唱”（Chorale）的形式，形成了曲调简洁、节奏重复的四声部合唱。这种曲调易于学唱，大多数乐曲都在德国的宗教信徒中广为传唱，其中的《上帝是坚固的城》一歌，被恩格斯誉为16世纪的“马赛曲”。自此，宗教音乐中出现了明显的戏剧化趋势。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音乐也为西欧音乐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出现了“富布尔东”曲调。它以双声部为主要形式，演奏时加入灵活的第三声部，主旋律一般出现在高声部。同时，圣公会音乐大量采用了变奏曲式和华丽的高声部。在英国，还出现了很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节奏型经文歌、圣歌、借用曲等，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代英国音乐的重要成就。

在声乐改革的同时，文艺复兴时代的器乐也逐渐拥有自己的独立演奏地位。在当时，即兴表演和装饰性的器乐曲广为流行；琉特琴曲和管风琴曲成为器乐的主要种类。独立的器乐体裁，如“帕梵那”（Pavana）、“加里亚德”（Gaillarde）、“即兴曲”、“幻想曲”、“康佐涅”（Canzona），等等，都已初步形成。而声乐中的多声部演唱也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形式。另外如当时回音、颤音等装饰音的交替使用，使和声的音效超越了以往时代的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音乐曲式，富有活力和新意，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的文化需要，音乐因为贯彻世俗化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而发生重大变革；而世俗化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也借助音乐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世界观变革

在文艺复兴时代，由于人们把考察世界的目光由“天国”逐渐转向“尘世”，因而，广大自然界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对象。思考自然、研究自然开始成为人们的重要文化活动。近代自然科学也就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确立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分析方法、归纳方法、实验方法和定量表述方法等等。同时近代自然科学的几个主要门类开始逐步建立，而且自然科学的成就逐步深入到哲学、甚至艺术的领域之中。此时，自然哲学的重点就是为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出合理性论证，而定量方法则被开始应用于音乐、绘画、建筑、雕塑等具体艺术门类。


（一）天文学：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


天文学新成果的取得，是促进自然科学各学科门类获取丰硕成果的先决条件。在中世纪，基督教倡导的“地心说”是为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辩护的工具，也是阻碍人们合理认识宏观宇宙、获取科学进步的主要因素。而天文学从实际的观察和研究入手，以客观事实证实基督教神学关于天体的传统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天体运行事实的真理，把人们的思想从中世纪传统的神学宇宙观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世界观的解放，是促使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想前提。

波兰籍天文学家尼科劳斯·哥白尼（1473—1543年）在当时对批驳神学宇宙观、树立科学的天文学观念，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491年，18岁的哥白尼进入克拉科夫大学，在学习期间，他逐渐培养起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其后他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规，当时就对在天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的地心学说产生了怀疑。接着哥白尼在帕多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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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弗兰拉大学学习医学等自然科学，这些知识更增强了他探索宇宙的真实秘密、创立科学的天文学理论的信心。具有自然科学广博知识素养的哥白尼，打算以数学方法探索宇宙规律，他认真思考了“行星应该有怎样的运动，才会产生最简单而最协和的天体几何学”的问题。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以新的行星运行理论，代替了不符合科学计算实际的托勒密学说中非常繁琐的“本轮和均轮”的理论，而科学地表现了天体和谐运动形式。“日心说”巨大的思想突破在于：它否定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把教会历来认为宇宙中最神圣的地球，说成是广大宇宙中围绕太阳运行的一个普通星球。这个结论对教会统治的所谓“神圣性”的宇宙观基础，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

哥白尼所处的时代，欧洲天主教会垄断着知识领域，决定着知识体系的创立和知识的传播。如果没有教会的许可和承认，想在任何知识领域作出新的论断和阐述，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当时在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鼓舞下，自然科学研究不断向教会权威提出越来越多的激烈挑战。面对这种形势，教廷当局惊慌失措，却又无法继续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于是采用残酷的手段，对新思想和新知识进行镇压。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优秀自然科学家都受到了严酷的迫害。

哥白尼曾经担任过教会的神职。在他的家乡弗罗恩堡，他一面履行神职，一面坚持进行天文学研究。为避免教会的迫害，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仅仅以纲要的通俗形式于1530年发表。在他去世后，这部具有伟大意义的著作的全文，才被整理出版。

书的内容是将行星运动的参照坐标系从地球转移到太阳，并对宇宙运动形式作出了崭新的推测。这一切，都沉重打击了中世纪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物理学和数学体系，同时摧毁了经院天文学的核心——托勒密体系。哥白尼的新学说刚刚发表，就引起了教会的巨大不安。哥白尼对近代科学所作的贡献，已超越了纯粹知识的范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思考自然界问题的根本方式。

对此，教会在开始时表现了有限度的容忍，但后来连新教也不能容忍它。
 
[2]

 而当哥白尼的后继者伽利略公开宣布这一学说时，教会更看到了它所具有的危险：它是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巨大的理性力量。

1616年，罗马的红衣主教博拉米尼代表教会进行宣判，宣布哥白尼的学说是荒谬的，是完全违背《圣经》宗旨的异端邪说。此后经过将近300年的漫长时间，直到1822年，罗马教廷才正式承认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太阳是九大行星的中心。

齐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是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是哥白尼学说的杰出继承人与捍卫者，为捍卫科学理性而壮烈牺牲。布鲁诺出生在那不勒斯。他于1565年加入那不勒斯的多米尼克修会，在教会中学习神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古代的哲学经典和神学异端的学说，成为不肯循规蹈矩、有个人独立思想见解的修士。因为布鲁诺坚持自己的异端思想，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斥责乃至悬赏缉捕。在这种野蛮的迫害下，他不得不长期过着流亡生活。然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坚定的自然科学信念。每到一处，他都散发小册子，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自己的泛神论自然观。布鲁诺的活动与学说触怒了天主教会。1591年，由于意大利贵族乔万尼·莫森尼的出卖，布鲁诺落入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的魔掌之中，从此他被囚禁长达10年之久。1600年，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布鲁诺为坚持科学真理，维护科学的尊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伟大的科学精神永垂青史。

布鲁诺的主要著作有《论原因、本原和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多世界》等。布鲁诺开拓与倡导科学理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创造性地阐发哥白尼学说的哲学与科学意义。哥白尼本人未能说出他的学说所内蕴的深刻哲学涵义。布鲁诺则敏锐洞察哥白尼学说的革命性意义，在西欧各国到处从哲学高度论述它的科学价值，剖视经院神学宇宙论的反科学、荒谬性。他还以自己更为深刻、开阔的新宇宙论丰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哥白尼的宇宙图景是有限的，并保留了作为宇宙最外层的不动的恒星域。他则认为，宇宙是无限空间中的无限物体，其中有无数世界，任何一点都是宇宙中心；所有天体都同质，由同样元素构成，有运动变化的统一物理规律，宇宙中的各个世界都经历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这种理论严重打击了“上帝创世”的宗教神话。他展示的新宇宙图景，确认宇宙的物质统一性和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扫除经院神学的容身之地，为科学探索打开了广阔的视域，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有深远历史影响。

第二，建立本质上倾向科学唯物论的自然学说。布鲁诺借用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范畴，来批判经院哲学所神化、僵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主张“太一”（Uno）即上帝依次流溢出理念与存在事物，这种哲学曾和基督教神学合流。布鲁诺只是从中借取、并改造了“太一”之类的个别术语，来构建他的泛神论自然哲学。“太一”已不是神或最高理念，而是指无限宇宙中自然物质的全体，表现为自然物质的力量、运动规律与永恒秩序。布鲁诺还吸取、发展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普遍本质，也是认识自然、发现科学真理的基本方法。他的泛神论自然哲学实为通达科学唯物论与无神论的过渡形式，闪耀科学理性的光辉。

第三，研究科学的认识能力与辩证进程。他主张要认识科学真理，首先应有怀疑精神，强调思想家的首要任务是怀疑神学传统中的教条与偏见，完善人类理智，使人们能以科学理性去判明大自然的规律，认识符合自然的真理。布鲁诺将人的科学认知过程理解为，从感性认识至逻辑的理性认识直至最高的哲学智慧，是不断上升的辩证过程。他又认为，无限的宇宙在无限地发展变化，人类的认识进程也是无限的，“真理是时代的女儿”，每代人都会比前代人获得更丰富、更深化的新知识。布鲁诺对人类理性力量深信不疑，乐观地展望科学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指出任何专制神学教条、迷信巫术邪说，终究不能钳制人的理性，不可能阻碍科学与哲学的进展。

科学理性本来就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布鲁诺倡导以科学理性研究自然，目的是改造社会，将“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使科学服务于建立符合人文精神的公正社会。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消灭一切无人道、反人性的现象，无产者不受有产者权势的欺凌，弱者不受强者压迫，富人帮助穷人，人性健全展开，人的美德完善，科学技术致力于工业文明和发展一切对全社会有益的事业。

德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约翰·开普勒（1571—1630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闻名。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他因杰出的天文学成就而确立在人类科学史上的地位。

青年时代的开普勒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神学。1596年，25岁的他写出了《宇宙的秘密》一书。书中力图用几何学方法描述行星数目、行星运动规律和行星运动的轨道。1600年，开普勒开始担任丹麦天文学家第谷（1546—1601年）的助手，并在第谷积累的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开始系统研究行星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开普勒仍然受神学的影响，例如他认为经验的作用还需要借助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他认为，宇宙的“数的和谐”原则，是上帝“心中的和谐”的摹本。

开普勒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宇宙协和论》（1619年）等著作中论述的行星运动三大规律。这三个规律是：

第一，行星运动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而不是圆形的。太阳处于这个椭圆的一个焦点上；

第二，太阳与行星之间的连线在轨道上扫过的面积与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运动的时间成正比；

第三，行星在轨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的平方与其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为哥白尼的“日心说”作出了科学的数学证明，捍卫并进一步发展了由哥白尼、布鲁诺奠基的近代天文学，使之形成有理论、有证明、有数据的科学学说系统，它为牛顿天文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的天文学思想和科学成就，不但为近代天文学，而且也为其他科学开辟了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它也引起了世界观的变革，大大拓宽了人们观察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眼界，它有力地动摇了经院神学的思想支柱。


（二）化学：帕拉赛尔苏斯及其后继者


帕拉赛尔苏斯（1490－1541年）是瑞士著名医学家、化学家。他在巴赛尔城获得了“赛尔苏斯”的称号，“赛尔苏斯”是古罗马的名医并有广博知识，他更名为帕拉赛尔苏斯，有超越赛尔苏斯的志向。他注重考察研究岩石和矿物，主张把科学研究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认为人们仅靠苦思冥想，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和他以前的炼金术士不同，帕拉赛尔苏斯已经接近对物质分子结构层次的说明。他称空气为“混沌”（chaos），认为它是由多种成分组成的；他首先发现了“醚”——被他称之为“矾精”——以及它可以用来作为麻醉剂的特性；他把对化学物品的研究成就运用到医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治疗效果。帕拉赛尔苏斯的后继者主要有两位：

一位是范·荷尔蒙特（1577—？），是出生于布鲁塞尔的神秘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帕拉赛尔苏斯对于空气的看法，并且首次以“gas”命名空气。通过实验的方法，荷尔蒙特研究了许多气态物质；他还主张水是万物的营养来源。瓦勒瑞斯·科达斯（1515—1544年）对被称做“矾精”的这种特殊物质非常感兴趣，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发现并明确阐述了利用硫酸和酒精合成醚的具体过程。

另一位是范诺希奥·比林格希奥（1514—1563年），他对当时正在形成的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论火焰》于1540年在威尼斯出版，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许多矿物、金属和盐类的外观和特性。

帕拉赛尔苏斯及其后继者奠定了近代化学和地质学、矿物学的基础，丰富了人们对物质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尽管当时这种认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还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并包含着许多猜测。


（三）物理学：达·芬奇和伽利略


在文艺复兴的璀璨星空中，意大利的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年）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他不但是才华横溢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同时还是严谨认真的工程师、机械制造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他在所涉猎的每个学科中，都取得了后人难以比拟的突出成就。这些伟大成就，表现了他的开拓和创新精神，以及对世界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把握。他的思想、品格与才学在当时都受到广泛赞誉。达·芬奇先后在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的宫廷中任职。他是教皇弗朗西斯一世的至交好友，同时他与当时欧洲的许多天文学家、数学家、几何学家、解剖学家过从甚密。

达·芬奇秉承了经院哲学的异端罗吉尔·培根已有开创的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治学精神，他将数学原理应用到科学的众多领域，相信“实验是确实性之母”，强调要将科学理论建立在观察和严格推理的基础之上。作为工程师，他一直设想能够建造在空中飞行和水中遨游的机械。作为出色的生物学家，他所绘制的解剖图，已深入到血管和心脏瓣膜的层次；他还提出了关于血液循环的假设。在物理学方面，他的才智集中表现在动力学、静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他完善了杠杆原理；完善了阿基米德发现的液体压力原理，证明连通器中液面高度相同；他还研究波浪在水面的传播，将波的理论扩展到空气动力学、声学和光学之中。

伽里雷奥·伽利略（1564—1642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出生在意大利的比萨，这里距离达·芬奇的故乡不远。达·芬奇等前辈科学家创造的浓郁的研究气氛，使伽利略得到了有益的滋养。他先后在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学习和教授哲学、数学和神学，后来担任托斯卡那大公府中的首席哲学家与数学家。伽利略较其前辈更为彻底地抛弃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近代科学的基本精神在他那里比较集中地展现出来。他把实验方法、归纳方法和数学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较完备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他发明了带有空气泡的温度计，制成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通过他的望远镜，月球、木星、金星甚至银河系的恒星，都被揭开了以往的神秘，太阳系行星上的山脉和坑谷，都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科学新发明的冲击力，在其开始往往超越人们的接受能力。当时思想保守的人很难接受望远镜，认为它是“巫术的符咒之物”。

伽利略在物理学的许多领域都表现了杰出的创新精神。他在实验观测的基础上，发现了物体的“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钟摆定律”和“被抛物体的抛物线运动轨迹”；他改造了古代以来的“原子论”，等等。所有这些，都为近代经典力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认为不同重量的自由落体速度不等的假设（这一假设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在伽利略之前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建立起落体速度与时间的比例公式，即物体降落所经过的空间依照降落所用的时间的平方递增。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伽利略进行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他把两个重量不同的铁球同时从斜塔顶端扔下，结果两球同时着地，盛行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被推翻了。惯性定律是指，当摩擦力小到可以忽略时，物体将沿着现有方向，以现有速度永恒运动；钟摆定律的内容是，钟摆的振荡周期与摆幅无关，在等时间内重力以等量增加摆的速度；抛体的运动可以分为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它的轨迹同时受到两个方向上的力的影响，水平方向抛体以恒速运动，垂直方向抛体作落体运动，综合分析这两个量，抛体的运动轨迹应为一个特殊的曲线——抛物线。

伽利略的科学成就，引起了天主教会的新的惊恐，教会曾经两次把伽利略囚禁起来。宗教裁判所强加给伽利略的罪名是：信仰并坚持错误的、和圣经相矛盾的学说，因此应受到由“神圣的”宗教法规和其他法典规定的一切惩戒和处罚（即由世俗政权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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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利略备受宗教裁判所迫害，幸免于处死。他是近代科学进步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从伽利略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实验科学阔步向前，最终摧毁了经院神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四）医学：维萨里、赛尔维特和哈维


中世纪天主教会对于人的禁锢是双重的，它既禁止人们把目光投向天空和外部自然界，也不允许人们探索人自身的奥秘。一般来说，尸体解剖是被严厉禁止的。但是医学的发展，却需要解剖学知识的验证，而教会统治下的大学虽然也开设解剖学，但解剖必须严格按照古罗马伽伦、中世纪阿维森纳等医学家的教材进行，而且，教师在讲授课程时照本宣科，并不亲自动手，只是指挥仆役进行解剖。解剖课执行固定的程式，成为只是验证教材的正确性的手段，并不能增加学生对人体的实际了解。直到16世纪中叶，经过让·费尔内（1497—1558年）、维萨里（1515—1564年）等人的努力，解剖学的这种务虚不务实的状况才有了改观。

安德里亚斯·维萨里是佛兰德尔（现比利时）人，曾经在卢汶和巴黎接受科学教育，并先后在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波伦那大学和比萨大学授课。在大量的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538年发表了较为详尽的《人体解剖学挂图》，详尽地介绍了人体的生理结构，纠正了在他之前的解剖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1543年，他的代表作《人体结构论》面世，引起了医学界的巨大震动。他在书中绘制了处于运动状态的人体详图，显示了部分器官的机能状况。书中有对人体骨骼、肌肉、韧带、血管、神经和各个器官的大量详尽描述。该书修正了伽伦提出的对人体结构的许多错误看法，例如：根据伽伦的观点，由于血液、“生命元气”（vital spirits）和“自然元气”（natural spirits）混合，才供给人体以养分；血液由静脉、动脉输送到全身，经心脏内部隔膜中的不可见的细管进行交换，由心脏右半部分流入左半部分。而维萨里则通过观察被解剖的人体，认识到心脏瓣膜的存在，使人们对心脏的结构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人体结构论》中的所有解剖图，都是维萨里亲手解剖人的尸体后，依照解剖结果而绘制的，这种做法与传统的蔑视观察实验的中世纪医学风尚是背道而驰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创新，他作为近代西方医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维萨里的解剖学成就，向人们展示了人体的真实结构，因而推动了对人体的更为细致入微的研究。麦科尔·赛尔维特（1511—1553年）是西班牙的著名医生，也是一位有近代思想的神学家。1553年，赛尔维特在他的《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人体结构的又一创新学说：“肺循环说。”该理论认为，进入肺部的血液与“灵气”混合后，通过肺静脉返回心脏，而不是通过心脏内部隔膜中的细管返回。肺循环说正确地说明了心脏和肺在血液流动方面的不同机制，为完全发现血液循环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打下了基础。赛尔维特因此被神学家视为不能容忍的“异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赛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时，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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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烧死了他。”他为科学而英勇地壮烈牺牲。赛尔维特成为人类科学进步当中步履维艰的又一证明。

赛尔维特未竟的事业，最终由英国医学家威廉姆·哈维（1578—1657年）完成了。哈维出生于肯特郡的一个绅士家庭，先后在贡维尔（Gonville）和剑桥大学加以斯学院学习医学，师从名医法布里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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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成后他独立行医，与当时的英国王室也有良好关系。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是他的朋友。哈维在1616年发现，人体中的血液是从动脉流到静脉的，心脏的不停搏动促使血液从动脉到静脉、从静脉到心脏、从心脏到动脉的往返循环运动。哈维指出，血液循环的过程是：依靠左心室的作用血液流入动脉，从主动脉到支动脉，再到更小的动脉，渗入人的机体的各个部分，以及各个器官，经过和机体及器官的交换活动，血液然后再通过静脉系统流回心脏，回到左心室。1628年，哈维发表了《心血运动论》（或称《论动物的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多年积累的观察和实验成果，书中详细论述了心脏及动脉、静脉的形态和功能，并且推论出肌肉中可能存在动脉静脉的“毛细血管”。其后不久，哈维发现了为血液提供养分的乳糜管和淋巴管，有力地佐证和补充了前一发现。哈维的所有成果，都是根据反复的活体解剖而创立的，“血液循环说”奠定了近代人体生理学的基础，从此人体生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哈维还是胚胎学研究专家。他于1651年出版了《动物的生殖》一书，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有成就的胚胎学著作。

维萨里、赛尔维特和哈维的发现，不仅是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重大进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确立的原则，即把结论建立在实验研究基础上的科学原则，成为后世科学家的普遍研究道路和方法。

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然科学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遵循实证的原则，实行观察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们都以严格的实验研究作为科学思考的基础。同时，他们都相信人类进步，具有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反抗神学束缚和压制的精神。在当时自由、活跃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创造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成就，革新了人们对宇宙与自然的基本观念，使得自然科学摆脱了经院神学的枷锁，并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学科门类和研究领域。近代自然科学史就从此开始。

三、文艺复兴的衰落及其历史影响

从总体上回顾文艺复兴，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复兴古代文明”为名的新思想阳光的照耀下，西欧大地上，一大片嫩绿新芽已经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枯木老丛中茁壮成长，它们的枝叶逐渐茂盛起来；它们的日益繁荣，预示着西欧已经生长出了与中世纪文化根本不同的近代文化的葱葱绿野。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总体回顾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主导精神人文主义就诞生在这里。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和米兰，这些曾经繁荣的城市都曾孕育着许多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或者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方式，或者以将古典文化与意大利当时的本土文化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研究和创作活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古典文化，更重要的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推进了近代欧洲的“世俗化”进程。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学、艺术、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哲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上起14世纪，下至15世纪中叶，在宗教领域，它主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教会的腐朽统治，倡导新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为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在伦理道德方面，反对禁欲主义，歌颂个体主义、快乐主义和自然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冲突。文艺复兴后一阶段的历史，指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刻艺术继续繁荣；同时，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开始为世俗权力的利益向教会发起挑战，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衰落


意大利文艺复兴于16世纪中期达到巅峰，接着就开始了它的衰落进程；此时，欧洲其他地区的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刚刚开始执行它们的历史使命。

人才的凋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衰落的第一个原因：到了16世纪中叶，人文主义者和天才的艺术家们相继去世。而且，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结果：意大利各个公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国的统治者都怀有称霸意大利的野心，政局不断发生动荡，这迫使许多学者离开了意大利故乡，盛极一时的意大利文明逐渐寂寞。

不过，导致文艺复兴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是：1494年至1559年间，在意大利的各个公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意大利战争”），文明程度较高的佛罗伦萨和罗马首当其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诸侯割据的局面所引发的矛盾，这时集中爆发了。意大利战争就是由于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冲突而引发的。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文明和富庶，早就引起了强邻法国、德意志和西班牙的不安和觊觎之心，法王查理六世抓住米兰和佛罗伦萨冲突的大好时机，派兵遣将，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侵入意大利境内。这场长达六十多年的战乱，使得意大利的文明进程受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一蹶不振。

16世纪初，由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开辟的新航线，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陆运输，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联结起来，大西洋沿岸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业港口，意大利不再继续是欧洲航运和贸易的中心了，过去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消失了，它不再继续为意大利创造财富。同时，欧洲各国的工商业逐渐发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的扩张等，也造成了意大利国力的相对衰微，它的文化失去强大物质基础的支持，其衰落就是必然的了。

另外，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标志着新教改革运动的开端。天主教会极端仇视这场“异端的”运动，开始更加严厉地打击一切与天主教罗马教廷有意见分歧者。缔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大人物如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人的著作，也纷纷被列入教会颁布的“禁书目录”中，教会完全放弃了曾经表现出来的有限的宽容态度，这对于已处在衰落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然，文艺复兴运动不是这场教会迫害运动的最大受害者，教会与它之间的激烈争端，这时已让位给天主教与新教的更为激烈的冲突。欧洲历史舞台上，已经开始演出另一幕惊心动魄的宗教斗争正剧。


（三）其他各国文艺复兴的衰落


虽然16世纪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由盛转衰的时期，但此时却是欧洲其他国家（瑞士、法国、德意志、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国）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意大利的许多学者在离开故土后，分散到欧洲各地，为所到之处传播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由于西欧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带动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增加，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清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和观念，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开始独立探索使本国独立、富强的不同道路，人文和科学精神在各国滋生繁衍。印刷术的进步，使得知识获得了便捷的载体——书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的扩散、传承和普及。这些有利条件都促进了欧洲各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是所有西欧国家文艺复兴的重点。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不同的现实状况，所以各国文艺复兴的持续时间、思想的侧重点以及在各国的震动和影响，都不尽相同。例如，同样是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德意志的胡登写作的《罗马的三位一体》的著作，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其中写道：“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象征：教皇、古老的建筑和贪婪”。类似的脍炙人口的语句，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教会的核心人物——罗马教皇。这真是有力的鞭笞。而法国的拉伯雷所写的《巨人传》，则诙谐幽默，令人在笑声中对教会的顽固不化和愚蠢无知心领神会。

16世纪末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更加发展壮大，它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用语言、文字的形式来反抗教会的束缚和压迫。新教诸派以较为简单的仪式、较为合理的理论和基本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道德伦理观念，赢得了大多数新生的资产阶级的信仰和支持。这时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国家里，都逐渐与声势浩大的新教改革运动合流（出于历史的局限性，那个时代的最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也往往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呈现出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新的思想文化面貌。

总之，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以及基督教内部斗争的复杂化，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充分展开以后，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由高潮走向衰落。但它的成果灿如明灯，照亮着西欧历史进步的道路。


（四）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文艺复兴作为近代世界历史的曙光而被载入史册，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是一个人文思想成果卓绝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深刻影响以后的所有时代的特殊历史时代。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文艺复兴作为一场席卷西欧的文化运动，尽管最初是以复兴古代文明的面貌出现的，但它很快就超越了仅仅复兴古代文明的涵义。我们当然不否认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为整理、保存和研究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卓越贡献；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文艺复兴内在具有的特殊历史进步性质。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中，更为关键的还是，它预言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为迎接这个新时代，它作出了思想和知识方面的巨大准备。

第二，文艺复兴的时代产生了许多文化巨匠。他们创造的诸多文学、艺术、哲学、自然科学成就，是其后的西欧民族和全人类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其中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成为至今难以超越的里程碑；而那时确立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大部分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在人文知识和哲学领域，人文主义者倡导的人本主义精神，也成为人类的永久精神财富。

第三，从反对教会的愚昧统治和野蛮压迫的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摧毁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封建制度、封建精神和教会的愚民政策，再不能辖制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了。过去总是在上帝面前瑟缩忏悔和自惭形秽的人，从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严和思想自由。人们不再轻视此生此世的现实生活，也不再对虚无缥缈的“来世”和“天堂”寄予莫大的期望。拉伯雷的响亮号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回荡在整个西欧大地上空。自此之后，教会的权威扫地，封建势力也从此一蹶不振。资产阶级开始了它的“自由”创造。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文艺复兴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增长了人们的知识，解放了人们的头脑。自由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乐观的精神，成为西欧人的基本精神面貌。

文艺复兴的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后来的启蒙运动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文化的启迪作用。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核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必然要回溯的精神源泉。

文艺复兴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也渗透到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在当时的科学家看来，人们的知识有三个来源：权威、理性和经验。但是，权威如果失去了理性基础，就不能保证它的知识可靠性，只能以信仰为依据，从而成为可能引起误解的“意见”；而理性如果不经过经验的验证，就可能滑向诡辩的误区。根据这个逻辑，经验被尊崇为知识的最终来源。而坚持经验主义立场，就要反对崇拜无根据、无价值的权威，反对固守于通行的含糊意见，反对公众的无根据的臆想和学者的强不知以为知的主观猜测。所有这些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原则的精神，成为近代以来科学家公认的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文艺复兴毕竟是发生在五六个世纪之前的事件。当时的社会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相对来说，都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商业贸易所采取的方式还比较低级，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也还不很发达，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全球交换体系。这一切都制约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人文精神与宗教信仰还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这使得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内部，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科学精神与迷信或神秘主义共存，新时代的观念与旧时代的残余共存。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就会理解到，文艺复兴的具体历史定位，是十分复杂的。目前存在着几种看法：有人认为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历史的尾部；有人认为它是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对此进行讨论。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多年，它是否应该是一个既不同于古代也不同于近代的独立的（或者过渡的）历史时期，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本书就基本上采用了这个思路）？文艺复兴文明既包含了晚期中世纪的社会历史要素，同时又孕育了西欧近代经济政治要素和文化精神的萌芽，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历史进步过程和自有特色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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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帕多瓦大学是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以自由的学术氛围闻名于世，这里培育了众多成绩斐然的科学家。


 [2]
 马丁·路德是德国宗教改革家，新教路德教派创始人。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哥白尼学说的划时代意义，因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指责哥白尼的学说是异教邪说。


 [3]
 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9页。


 [4]
 加尔文（1509—1564年）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新教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


 [5]
 法布里兹（G．Fabrizzi，1537—1619年），1574年在意大利发现了心脏的动脉瓣。


第五章 宗教改革

一、宗教改革的起因


（一）教会当权者的腐败


15世纪后半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封建主义走向没落，作为中世纪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罗马教廷也在衰败。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年，早已给社会大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而“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疯狂镇压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况下，以教皇为核心的教会统治集团及其在整个西欧的统治体系，政治行为荒谬、残暴，使其社会权威角色发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了支付教廷庞大的经济挥霍，维持众多高级教士奢侈糜烂的生活，教会巧立名目，征敛繁多的税收，除“赎罪券”外，还有“什一捐”、“特别捐”、“特赦捐”等等。如此残酷的剥削使得教会声名狼藉。

教会威信的丧失，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会的腐败。

首先，教会上层生活腐化，作风败坏。据资料记载，罗马教会在罗马开办妓院，每年从妓院中获得2万杜卡的收入。到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Ⅷ，1484—1492年在位）统治时期，罗马城中有6万居民，其中妓女人数就高达6800人，占总人口的10％以上。英诺森八世以后的几任教皇更加腐败。教皇卡立克特斯的一个侄子依靠贿赂枢机主教团登上教皇宝座，称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aerⅥ，1492—1503年在位）。他即位后，生活十分糜烂，荒淫无度。他公开承认的儿子就有8个，其中一个儿子6岁即当神父，16岁当大主教，18岁担任枢机主教时，曾把50名妓女召入教皇宫廷，举行裸体舞会。

其次，教会统治系统本身也十分腐败。许多神职人员和修道士谋教产为私产，所作所为使一些修道院凋零瓦解。很多主教和修道院长是由贵族担任的，其中许多人不学无术，大部分人根本不管教务。如当时马格德堡的一位大主教在任35年后，才主持了第一次弥撒；而斯特拉斯堡的大主教在任期间竟从来没有主持过一次弥撒。在14世纪，由于战争、鼠疫等原因，西欧许多地方社会大众家破人亡，许多妇女被迫进入修道院做修女，但结果不少女修道院却成为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妓院。例如1512年弗兰西斯修会修士托马斯·慕纳在讲道中就揭露了这种丑事。

第三，搜刮钱财，欺诈蒙骗。一些教区的主教为了聚财，谎称某些“圣物”有“赎罪”的功效，欺骗大众购买。他们大批制造“圣物”，于是，很多荒谬的事发生了。美茵茨大主教自称收藏了42具完整的圣徒遗体和九千件圣徒遗物；有人自称拥有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滴落的汗珠，拥有童贞女玛利亚的奶汁，更有人宣称自己收藏了上帝造人类始祖亚当时用剩的泥块。这些荒谬之事发生的根源在于教会的无比贪婪。

教会的衰败和教会当权者的腐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在这种背景之下，宗教改革的暗流汹涌澎湃，即将爆发成冲毁一切污秽的大洪水。历史在等待一个机遇，一个洪水爆发的机遇。


（二）出售赎罪券问题


为了兴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了保证教会高层统治者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为了对“背教者”、土耳其人、鞑靼人和俄国人进行讨伐，也为了教廷在意大利进行争夺更多领土的战争，教皇利奥十世需要大量金钱。但这些钱从哪里能搜刮够呢？已有的名目已不少了，还有什么名目可立呢？利奥十世想到了“赎罪券”。

赎罪券的销售并不是由利奥十世发明的，这种赎罪方式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只是由他重新实行，并加大了力度。关于买卖赎罪券的“合理性”，在中世纪就曾经被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过。阿奎那说，如果有罪之人不想被上帝惩罚，甚至避免遭遇不测的死亡，那他就必须给上帝付出金钱。1517年，利奥十世把美茵茨大主教的职位卖给了勃兰登堡的阿尔贝特。为此，阿尔贝特付出了两万四千杜加特：一万给教皇换取主教位置，一万四千给罗马教廷大官员作酬金。为了帮助阿尔贝特偿付此项债款，利奥十世派台彻尔到德国兜售赎罪券。教皇宣布，这次出售赎罪券所得的金钱，一半将归教皇，一半将归阿尔贝特。

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台彻尔按照教皇和美茵茨大主教的指示，将赎罪券分为4档，每一种的功效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金钱来换取“灵魂进入天堂”。其中一种大赦赎罪券，被说成可以免除拥有者在炼狱所受的痛苦。要想得到这种恩赦的人，必须忏悔认罪，有生之年至少要到教皇所指定的7座饰有教皇纹章的教堂去，除念经祷告外，最关键的是要按自己的社会地位、职业和收入，捐献1枚至25枚弗罗林金币。按照教会的这种宣传，不仅活着的人可以用金钱赎罪，而且死去的人也可以通过活着的人交钱免罪。有一种针对正在炼狱中的灵魂的救赎所设的大赦赎罪券。为了得到这种赎罪券，活着的人必须把一笔与其能力相称的捐款，投入教堂里的奉献箱之中。然后教会或者教区的首脑就可以为其祈祷，使正在炼狱中受罪的死人得到恩赦。

然而，许多人、即使有虔诚的宗教情感的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教会以卖赎罪券的方式搜刮民间财富。当时不少国家的君主和诸侯，就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这是因为教会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卖赎罪券，使其国家的财富流入了教会的金库，而不是国王和诸侯的金库，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如德意志的萨克森选帝侯，就不允许罗马教皇的使者在自己的领土上推销赎罪券。还有一些虔诚而有良心的教徒，对教会推销赎罪券的敛财丑行感到羞辱。因为在拉丁文中，“赎罪”也表示“允许”，实际上“赎罪”就变成了“允许”犯罪。从奥古斯丁时代起，教义中就明确规定，有原罪的人，其人生意义就在于赎罪，而救赎的方式只在于进行忏悔，进行深刻的灵魂检讨。推销“赎罪券”的行为等于以金钱交换的形式“允许”有钱人可以犯罪。这一点很难为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所接受。来自众多教徒的反抗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预示着教会内部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冲突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从实际社会效应来看，“赎罪券”的买卖，导致了西欧社会道德水准的不断下降，人们头脑中原有的宗教道德观念，逐渐为这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东西的赎罪价值所冲淡。一种并不虔诚的思想在增长：有罪并不可怕，只要你有钱，就可以犯罪，甚至不断犯罪。这种观点大大降低了基督教会在世俗社会生活中的威信，使得不信教的情绪在蔓延。这种负面影响，关系到教会的存亡，就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


（三）奥古斯丁主义


奥古斯丁是古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他的神学思想为西欧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财富。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含有“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神秘主义的特点。而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占主导地位之时，赋予新涵义的奥古斯丁主义，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及其意志不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只有依赖上帝的启示才能有所领悟。在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奥古斯丁主义神秘思想运动中，代表人物是艾克哈特（约1260—1372年），他的核心思想是“存在即神性”。他认为上帝的神性即在万物之中，万物“领有”上帝的神性，万物之中皆有神性；人是万物之灵，人与神是相通的，人的灵魂中有神的火花，它可以使人直接进入神的世界，与上帝合而为一。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使人们认识到，真正的信仰实际上并不是按照教会的信条、甚至十分庸俗的信条（例如购买赎罪券）行事，而是一种严肃的心灵活动，心灵的救赎才是真正的得救之道。艾克哈特的讲道受到一般教士和广大信徒的欢迎，但他被天主教视为“异端”，因为艾克哈特的思想有导致消解教会存在的必要性的危险。在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思想中，人同上帝心灵相通的直接关系，使得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成为一种并不十分必要的“累赘”，这就对教会的外在性权威的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可以说，神秘主义为宗教改革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奥古斯丁主义对宗教改革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一个基督教社团——“奥古斯丁修会”的活动以及其中包含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两个角度来考察。

奥古斯丁修会的成员的共同特点是信奉奥古斯丁主义，遵从奥古斯丁的学说，虔诚地侍奉圣母玛利亚。他们的生活十分节俭，潜心于宗教理论的思辩和研究，因此他们有广博的神学知识。当时在德意志的各个大学中，几乎都有奥古斯丁修士负责讲授神学课。奥古斯丁修会还十分重视对普通教徒的影响，热心对大众进行教化。例如在德意志的奥古斯丁大修道院中，都有专职的教士负责民间普通教徒做礼拜。由于奥古斯丁修会成员生活简朴，有学问，还有深受大众欢迎的传道才能，这些都使得他们成为德意志广大地区最受人们欢迎和尊重的人士。对于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这种胡作非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们都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这使得奥古斯丁修会成员有可能成为宗教改革的领导力量。

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秘主义倾向，来源于奥古斯丁的学说。到14世纪，同基督教教会人员行为的日益败坏相应，教会内部的神秘主义思想重新抬头，这实际上是以怀疑主义态度对当时教会神职人员的普遍腐化的一种抵制和反抗。


（四）威克利夫和胡斯


实际上，在西欧主张对基督教会进行改革的思想运动，早在14世纪英格兰王室同罗马教廷发生剧烈冲突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宗教改革思想家是威克利夫。

威克利夫（1324—1384年）是英格兰神学家，出生于约克郡，他曾在牛津大学研读并教授哲学和神学。在14世纪英格兰王室和教会的争权事件中，威克利夫站在王室一边，反对教皇从英格兰征收贡赋，主张在英格兰建立摆脱教廷控制的国家教会。从1377年起，威克利夫写了不少著作，并多次发表讲演，不断揭露罗马教会与修道院制度的各种弊端。他否认教士拥有赦罪权，并指责教会占有公共财产；他认为国家是上帝在世间的管家，有权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他在所著《三人对话录》中，主张《圣经》权威高于教皇，应恢复早期基督教安贫乐道精神。威克利夫的思想，促进了英格兰民族国家和民族教会的形成和发展。

1380年以后，威克利夫反对“圣餐变体”说，表现了激进的“异端派”思想。威克利夫认为，即使念了“神圣”的祷词后，面包仍然是面包。尽管基督降临在圣餐席上，但并不能够证明他的肉体就已经存在于面包之中。实际上，面包对于圣体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已，并不包含神圣的内容。

威克利夫最重要的文化贡献，就是他组织英格兰的学者把整部《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这使得《圣经》越过了教会的中介环节，而得以直接呈现在英格兰人民大众面前。这是对教会的思想垄断权的冲击。威克利夫大力提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英格兰民族语言，这对英国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威克利夫的改革思想和主张，得到了英格兰下层教士和平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反对教会的“罗拉德派”（喃喃祈祷者）运动，就是以威克利夫的激进信徒们（主张清贫的“贫穷教士”）为主组织起来的。

威克利夫的思想还间接影响了英格兰社会的阶级斗争。1381年，瓦特·泰勒领导武装起义，攻入伦敦，处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英王和教会联手镇压，同情起义军的威克利夫才被迫幽居。牧师约翰·保尔和“罗拉德派”的许多教士也参加了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矛头所指是封建教会和贵族地主，要求实现原始基督教的平等信条，这是《圣经》中的早期观念直接在英格兰大众中传播的后果，应该说这和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主张不无关系。

威克利夫的思想和作为，被代表罗马教会反动势力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一世和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恨之入骨。威克利夫被作为教会的“异端”而受到激烈谴责和通缉，他屡遭迫害而不妥协。1384年威克利夫病逝。在他死后，罗马教会也不放过对他继续迫害。1414年罗马教廷在康斯坦丁宗教会议上咒骂他是异端首脑，下令烧毁其著作。1428年，教皇马丁五世下令掘墓焚尸，将威克利夫的骨灰撒入斯维夫特河。但是威克利夫的思想影响，并不是教会的迫害所能阻止的。

早在15世纪初，威克利夫的思想就在欧洲大陆逐渐传播开来。捷克神学家胡斯（1369—1415年）就是威克利夫异端思想的主要阐发者和实践者。

胡斯在任捷克布拉格城的伯利恒教堂神父和布拉格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就大力宣传威克利夫的学说，抨击罗马教会，要求恢复教会的纯洁性。他认为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俗信徒在圣餐礼中也可领受圣杯，并提倡用捷克语讲道。他的这些思想，意味着必须取消罗马教会和各级主教、僧侣的特殊地位，建立有纯洁思想的平民教会。布拉格大学中拥护胡斯的改革思想的人，组成了“胡斯派”。胡斯还提出将教会占领的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也得到了捷克农民和贵族的支持；他还反对罗马教廷在捷克出售赎罪券，这一号召同样得到了本国人民的拥护。

1409年，胡斯派在布拉格大学取得了反对德意志保守派斗争的胜利，德意志人撤离布拉格大学，胡斯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胡斯出任该大学校长。胡斯派的胜利使得罗马教廷大为震惊，1410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指使布拉格大主教开除了胡斯的教籍，并在城市广场焚烧了威克利夫的著作。1412年教皇派人到捷克兜售赎罪券，在胡斯派的影响下，布拉格居民举行游行，烧毁了罗马教皇的圣谕，反对销售赎罪券。

胡斯的学说和行为激怒了教皇，胡斯被迫隐居。在隐居的两年期间，他用捷克文翻译了《圣经》，并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教会论》。1414年，教廷的康斯坦茨会议传审胡斯，胡斯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正确性，到达康斯坦茨。教会公然违反原先保证胡斯人身安全的许诺，立即囚禁了胡斯，逼迫他改变思想和立场，但遭到了胡斯的严词拒绝。1415年7月罗马教皇下令对胡斯以“异端”罪处以火刑。1416年5月，胡斯的门生耶罗米又在康斯坦茨被烧死。胡斯派其他成员也陆续遭到迫害。面对教会的残暴，捷克人民群情激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419年，面对罗马教会和波希米亚统治者的镇压，胡斯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他们在波希米亚进行宗教改革，同时开展了反对罗马教会的民族解放战争，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斗争，直到16世纪初德国宗教改革大规模开展，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已拥有五百多座教堂和三十多万信徒。

虽然威克利夫和胡斯都受到了罗马教会的残酷迫害，但他们的学说却并没有因“迫害”而消失。改革的要求反而逐渐发展成为实际的社会运动，而且势不可挡。“异端”思想逐渐发展为社会大众的强烈呼声，这明显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制度没落的必然命运。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实际社会背景，不但在于教会制度的腐败，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斗争，日益要求取消教会在思想领域中的垄断统治地位。而教会的腐败从其性质来说，已经使教会自己远离原初基督教的传统理论和教义，因而对原初的教义进行重新反思，重新解释，进行“拨乱反正”，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宗教改革首先在德意志开始了。


（一）德意志的宗教状况


改革发端于德意志，这是由当时德国的社会和宗教状况决定的。

首先，罗马教会当时在德国的权力很大，德国成为罗马教会剥削的主要对象。因为德意志帝国王权弱小，教会和世俗封建势力以及发展起来的自治城市，各有自己的地盘，各自独立称雄，德意志皇帝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号令天下。德国教会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历来权力很大，不受王权的限制。因而教会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作恶不断，成为社会各界所痛恨的目标。虚弱的王权无能力对国家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德国成了罗马教皇的“肥肉”和“奶牛”。教廷在这里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据统计，16世纪初，罗马教会每年从德国征敛的财富多达30万金币。与这个数字相比，德意志帝国的年税收只有一万四千金币！

其次，德意志教会体制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利益分化。以教皇为首的高级神职人员和僧侣构成了教会内部的特权阶层，他们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帝国的诸侯。这些人利用宗教特权，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如买卖神职、出售赎罪券、出售圣像和圣徒遗物等。他们还用开除教籍、绝罚、宗教裁判等手段残酷压制人民的反抗活动。而广大的低级教士收入微薄，地位卑微，生活清苦，而许多人信仰虔诚。他们对特权阶层的腐化也心存不满，与社会大众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看到教会的腐败，认为自己责任重大，因而要求改革。他们的呼声得到了教会中上层一些有眼光的洁身自好的教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是教会内部的要求改革的派别，并且逐步成为教会内部一种强大的改革势力。

最后，由于德意志王权的不强大，各种反罗马教会的思想和活动在这里不会被政权所镇压，甚至能够得到一些诸侯和自治城市的保护，因而德意志的思想比较自由活跃。这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随着人们对教会的不满日益加剧，以买卖赎罪券为导火线，引发了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德国宗教改革的发动者——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1546年）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是基督教中路德新教的创始人。

路德出生于德意志的埃斯勒本，他曾经在马格德堡和爱森那赫等地学习，1501年进入莱比锡大学，150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按照父亲的意愿进入埃尔福特大学法学院学习，准备将来做一名律师。同年7月，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进入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院当了隐士。对于路德的这种人生转折，历史上有许多解释。有一种说法认为，路德有一次在行路中遇雨被雷电击倒，大自然的突发现象被他理解为上帝对他的某种暗示，他由此发誓进入修道院，寻求上帝的宽恕和恩宠。1508年他进入维滕堡大学，次年在这里获《圣经》学士学位。1510年，他有机会跟随奥古斯丁修会领导人出差到罗马，一睹罗马教会的糜烂和腐败情景。1512年他在维滕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在这里开设“《圣经学》常设课程”，并且兼管教会事务。在这里，路德进行深入的神学和经院哲学研究，他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除人生的苦闷。通过对罗马教会所规定的各种宗教礼仪和“神功”的考察研究，路德认为，所有这些外在的宗教活动，大都是与人的心灵无关的，它们都无法解决人的心灵苦闷问题。而经院神学，以其在教会行政系统中所流行的说教方式，到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十分僵化的思想禁锢，它只能使人们变得呆滞麻木。路德认为：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上帝的笃信，也就是在思想上和上帝达到沟通，因此，不应把重点放在教会所主张的事功的外在行为上。如果在思想上达不到笃信，外在的行为就可能是虚假的和被迫的。这就是路德的著名教理“因信称义”的萌芽。在他看来，教会贩卖“赎罪券”的活动，就是一种外在的虚假“事功”，它不但无益于人们的宗教信仰，而且简直就是在破坏和瓦解人们的宗教信仰。因而路德认为，这从根本上是无益于基督教的。

利奥十世在德意志贩卖赎罪券的活动，促使马丁·路德放弃了自己多年来的隐修生活。对于美茵茨大主教和罗马教皇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路德深为不满。他认为，这种肮脏的交易，严重威胁到德意志的社会道德风尚和人们虔诚的宗教生活。经过反复思考和内心极度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在好友的积极鼓励之下，路德几经犹豫，终于在1517年10月31日（一说11月1日）在维滕堡城的大教堂门口，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张贴出了自己书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宣称“欢迎辩论”。


（三）《九十五条论纲》


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以神学辩论的笔调写成。它语气平和舒缓，但其中包含着十分严峻的内容。它并不采取当时一般神学论文具有的思辩的学术风格，而是平实无华，通俗易懂。它反映的是教徒最普通、最简单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几近老生常谈。但就是以如此普通的文字，所讲的道理掷地有声，等于铸造了95个铁锤，锤锤都有力地击中罗马教会的弊端。

在《论纲》中路德指出：“赎罪”的核心应该是教徒自己进行思想的悔过和行为的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人若无内心的忏悔，只进行肉身的苦修和禁欲，对于信仰的真正实现和提升，是毫无意义的。路德同时认为，靠所谓“积累功德”来赎罪，也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只有基督的功德才有助于赎罪，而基督的功德具有启示人们信仰的意义。至于教会的“功德”，从本来意义上说，其作用也应该只在于传达上帝通过基督施行救赎恩典的福音。显而易见，马丁·路德的《论纲》严厉驳斥了“教会拥有超额功德”的论调。同时，以这个驳斥为基本思想，路德批判了罗马教会用出售赎罪券来纵容犯罪的做法。在《论纲》中，路德并没有提出新的学说，在有关教皇权力和特权的问题上，其言论也是十分谨慎的。但是，它的内容显然是在攻击罗马教会贩卖赎罪券的恶劣行为。

《论纲》似乎只是在就事论事，并无意攻击教会制度，而似乎仅仅是指出教会的一些弊端，帮助教会改正。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好像是个“护教”派。实际上按照路德的本意，他只是想同维护教会弊端的那些神学家进行论战，而无意与教皇决裂。但《论纲》内容的批判性的影响如此之大，却出乎路德的意料。在《论纲》贴出后，教会的赎罪券在德意志的发行量很快减少，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再无人购买。《论纲》的传播速度也在路德的意料之外：两个星期的时间它就传遍全德意志，四个星期的时间就已经传遍整个西欧。这是因为《论纲》说出了整个西欧社会大众都想说的心里话。人们这时对教会的残酷盘剥确实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九十五条论纲》使路德个人在德意志和整个西欧成为一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他引起了教会的注意。1518年，教皇下令，要他到罗马接受教会的审判，由于德意志几个诸侯对路德的同情而出面从中斡旋，使路德免于此行。1519年7月，路德接受了保守的神学家约翰·艾克的挑战，到亲罗马教会势力十分强大的莱比锡，同约翰·艾克进行辩论。在这场论战中，艾克迫使路德不得不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立场。路德认为《圣经》至高无上。这就无异于路德公开否认罗马教皇权威，而赞同被教会的康斯坦茨会议所否定的胡斯派观点，从而否定了此会议的权威。1520年，路德发表了几篇声讨教会的论文，公开表明了自己同罗马教会势不两立的激进立场。路德申明：教皇无权干涉世俗政权的事务；教会已经腐败透顶，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如果教会本身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世俗国家就应该干预教会，帮助它进行改革。这种主张显然把世俗政权置于罗马教会的权力之上。这是中世纪近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观点。路德还宣称，教皇并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者，实际上人人都有能力与上帝直接沟通，并不需要神父做中介。这些观点表明，路德显然已经把自己置于罗马教会的对立面。

当年10月，罗马教皇派艾克执“教皇通谕”到德意志，宣布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路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了抗议论文，称罗马教皇是反对上帝和基督的有罪之人。当年12月，在德意志诸侯和市民的热烈支持下，路德在维滕堡城市的广场上当众烧毁了这份“教皇通谕”，同时烧毁了罗马教会的一些教义文本。在此形势下，罗马教皇恼羞成怒，企图发动世俗政权的力量来迫害路德，但由于德意志众多诸侯反对罗马教廷的迫害政策，并有意保护路德，使路德能够逃脱教会的制裁，在瓦特堡隐居下来。

而这时，宗教改革运动在德意志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1522年3月，路德冒险从瓦特堡回到维滕堡，他对发展起来的改革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责备那些积极行动起来的拥护改革者“过分”。从此，路德开始在神学和哲学方面渐趋保守，主要表现在他主持制定的礼仪改革中仍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传统。1529年，路德在马堡和茨温格利等人会谈，拒绝改革派内部和解，和瑞士宗教改革派分裂。1546年路德病逝，结束了他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一生。

路德是新教在信仰和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写过很多圣诗，其中以1524年写成的维滕堡赞美诗最为有名。由他主持和参加编写的《教理问答》（1524年）和《奥格斯堡信纲》有很高的宗教史研究价值。路德一生著述很多，除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外，还有论文、讲道稿、圣诗、书信、笔记等。


（四）路德新教


路德的新教学说影响了德意志的千千万万人。在路德死后，其追随者在教义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了取得共识，1580年编成了《协同书》，得到了路德新教的86个邦立教会代表和大约8000名路德新教牧师的赞同和接受，教义之争告一段落。《协同书》主要包括《奥格斯堡信纲》、《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大纳西信经》和路德的《教理问答》，以及一些相关文献。

但是，路德新教在德意志仍然受到天主教会的排挤和迫害，双方的冲突逐步升级。1531年，各地路德派订立军事同盟，即“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天主教集团和新教集团冲突不断，施马尔卡尔登大战就进行过两次，1555年，多年的战争有了成果：在奥格斯堡签署宗教和约，从而在帝国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地位。但和约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1618年终于爆发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迅速波及到整个西欧中欧和北欧大部分地区。最终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路德新教与天主教的平等地位，由此，路德新教正式确立。

新教最重要的教义，就是确认《圣经》的最高权威。天主教虽然不否认《圣经》的权威，但坚持认为《圣经》的解释权在教会，在罗马教廷。这样一来，拥有解释权的教会就代替了《圣经》的权威。路德新教反对罗马教廷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认为《圣经》本身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信徒都应该直接从《圣经》中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教会的中介作用是毫无必要的。所以，不是《圣经》因为有了教会的解释而令人信服，相反，教会所作的一切解释，只有在《圣经》中能够找到根据，才算是符合真理的。

路德新教是主张“因信称义”的宗教，它把信仰作为接受《圣经》启示的惟一标准。信仰是首要的、必需的，并且信仰的对象是不可舍弃的，任何一个信仰的对象都是应该被教徒接受的。路德曾经说过：“或者干脆笃信一切，毫无例外，或者什么都不信——二者必择其一。……圣灵不可分为若干份，不可说此份是真理，彼份是谬误。”因此，对于有信仰的路德教徒来说，不可能“什么都不信”，所以，应该信仰上帝的一切。

这里的“一切”是指什么呢？路德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因而这“一切”中自然不包括天主教的教条。路德新教基本的观点在于：信徒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最重要的做法不在于遵守教会的教规，而在于对上帝本身的信仰；不在于人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赐。但宗教是不可能没有信条的，于是，路德新教信仰的“一切”就是路德认为值得信仰的东西。

新教在宗教礼仪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简易而廉价，很显然，这一方向是在和天主教的斗争中确定的。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从反对赎罪券开始的。新教强调信仰的根本对象是《圣经》。必须严守《圣经》，而应该改革掉的是罗马教会规定的那些荒谬的宗教仪式，例如天主教的那些拜物教礼仪——包括拜圣物、拜十字架、拜木雕泥塑的圣像等等。从信仰至上的观点看，这些礼仪都是荒谬的。但是，正因为这些礼仪在欧洲各地普遍被执行，才给罗马教会带来了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财富。

简化仪式是改革的重点。路德新教只保留了7种传统圣礼中的两种——洗礼和圣餐。“在圣餐礼上的面包和酒是否会转化为救世主的肉和血”的问题上，路德新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礼拜礼仪也更为简化，只着重于讲道和唱赞美诗。

新教认为，信徒皆可成祭司。既然只要信就可获救，那么信徒人人可以成祭司，信徒通过祈祷与上帝可以直接相通，无需各级神职人员作为中介，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就不再有僧侣和俗人的区分，也就意味着结束了僧侣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对于俗人而言，只要宗教团体认可，俗人可以通过选举成为牧师，这受到广大下层人民的欢迎。

另外，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新教认为组织形式与个人得救无关，所以无论是公理制、长老制还是主教制都可以，这由各地教会自己决定。

路德新教的影响遍及西欧。在英格兰、法国、苏格兰、荷兰和斯堪的维纳亚都能感受到这种影响。但英格兰走的是有自己的特色的道路，法国、荷兰和苏格兰接受的是加尔文的观点，路德新教在德国境外实际仅在斯堪的维纳亚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上述地区仍有一些路德新教的成员活动。可以说，路德新教曾在整个西欧产生过影响。


（五）骑士起义和农民战争


随着德国宗教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各阶层都有所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中下层人民。斗争声势浩大地开展着，最令人瞩目的是1524年至1525年的农民战争。在此之前，即1522年至1523年爆发了骑士起义。

骑士起义是低级贵族反抗世俗诸侯和高级教士的战争，起义始于1522年9月。弗兰茨·封·西肯根和乌利赫·封·胡登发动莱茵区骑士，并领导了这次起义。

这次起义的目的是限制世俗诸侯和高级教士的权力，企图建立强有力的、以骑士为支柱的王权，从而建立起一种以皇帝为首的贵族政治制度。但这次起义并没有得到支持，孤立无援的骑士注定要失败。他们原定进攻特里尔大主教区的计划未能成功，反而遭到临近诸侯的联合镇压。1523年5月，西肯根战死疆场，胡登逃亡瑞士，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起义因得不到支持而遭到失败，因为他们想建立的政治制度除了自己无益于任何人。对市民阶层而言，虽然他们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对封建骑士持否定态度，他们并不愿意看到骑士力量增强；农民渴望的是摆脱封建依附地位，而骑士起义的目的与此正相对立，农民当然也不会支持骑士起义。而次年爆发的农民战争和此次起义的景象就大不一样了。

这次农民战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据史料记载，德国大部分地区、全国2/3的农民投入了战争。战争起于1524年6月的卢普芬。

西吉斯蒙德伯爵卢普芬领地上的上千农民反抗领主，拒绝为领主服劳役。在汉斯·米勒的率领下，三千多人来到小城瓦尔茨胡特，与城里的民众一起坚持斗争。消息很快传遍康斯坦茨湖周围地区，土瓦本地区成为1524年至1525年农民战争的中心之一。1525年3月，起义军在门明根城通过了著名的“十二条款”。但条款并没有把战争带向胜利，1525年4月，这支起义军战败，被迫签订《威加顿条约》。

农民战争的另一个中心是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是第三个中心。法兰克尼亚地区的起义于1525年3月爆发，5月起草了《海尔布朗纲领》，又称《帝国改革纲领》，7月起义失败。

只有萨克森和图林根地区的斗争最为坚决。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1525年2月来到该地区，直接领导农民战争。3月，他在缪尔豪斯城领导平民推翻了城市贵族的统治，成立了“永久议会”。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农民起义军有八千多人，最终还是失败了。在5月16日弗兰肯豪斯战役中起义军被诸侯联军打败，闵采尔受伤被俘。25日，缪尔豪斯城陷落，27日闵采尔英勇就义。

这次农民战争失败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阶级。战争失败后，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教士也遭受了很大损失，低级贵族逐渐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惟一得到好处的是诸侯。

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但是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道路仍然困难重重。

三、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一）瑞士的社会状况


16世纪初，瑞士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州组成的松散联盟，独立于德国诸侯乃至皇帝。其版图包括6个乡村州和7个城市州，共13个州；另有10个联盟领辖地以及一些属于联盟的地区。

此时，瑞士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当时一直是南欧与北欧之间的商业通道之一，临近的城市如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伯尔尼等地，商业非常发达，手工业工场也很发达。另一方面，它在勃艮第和意大利战争中发了财，并且去外国服兵役给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意外之财。当时在弗朗索瓦一世军队中就有16.3万瑞士士兵，这种兵役每年给国家带来数以百万计的钱财；1594年到1605年，仅仅在法国服役的瑞士士兵就收入1.36亿法国古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改变，享受取代了贫穷的生活，社会出现差别，阶层分化明显。

城乡的差别很大。这使得瑞士的宗教改革集中在城市，乡村成为改革的难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乡村的教士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他们的恶习比城市神职人员要少得多，人们对教会的恶感不是特别强烈；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单一，生活贫穷，还没有资产阶级力量的领导，新的思想很难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所以，改革首先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开始。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苏黎世的茨温格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利益，产生了革命的要求，再加上教会的腐化，成为宗教改革的共同背景。瑞士的改革有自身的特点，很大一部分源自当时政府与教会的关系。瑞士各独立州都有自己选出的议会，议会可以以比较民主的方式管理本地的日常事务，同时也经常行使权力管理本州的宗教事务。市议会和市政机构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各行业公会的上层市民等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了议会。他们强烈地反对教皇干预瑞士事务，要求取消教会政治特权，他们抨击教会腐败，否认教会有赦罪权。如当时的苏黎世政府反对将该市作为大主教的大采邑，不缴纳什一税，相反，市政府设立了监督教会的机构，并向教产征税。而日内瓦市政府从1510年起接管本市各修道院。“赎罪券”在瑞士受到普遍的抵制，使得这种非法买卖很快被政府禁止。人们对此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国家干预教会的事情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在这里，教会和民政的问题在事实和思想上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教会和宗教事务的管辖方面，各个州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天主教辖区（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行政上统一的国家受到不同国家宗教组织的管理，因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与民族、国家统一的任务结合在了一起。


（二）茨温格利的改革


由于瑞士人文主义思想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渴望改革，要求政治上有更大的独立性，经济上摆脱罗马教廷的剥削，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茨温格利的宗教改革受到欢迎。

茨温格利（1484—1531年）出生于圣加伦州塔根堡山区威尔德豪斯村。他在巴尔塞大学学习时，开始树立以《圣经》为最高权威的思想，反对天主教出售赎罪券的行为。1506年获硕士学位后，在格拉鲁斯教堂担任神父。1518年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民众神父”，直至1531年10月在卡匹尔战役中阵亡。

茨温格利的思想深受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影响，他抨击教会的腐化堕落，反对出售赎罪券，谴责雇佣兵制度，反对教士斋戒和独身。苏黎世市议会受其影响，于1519年通过了禁止在该州出售赎罪券的决定。1520年他放弃了教廷的俸金，和罗马教廷彻底决裂。1522年至1525年在苏黎世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1523年，茨温格利提出了《六十七条论纲》，用一整套新观点同天主教对抗，甚至比路德更为激进。《论纲》强调一切都应以《圣经》为依据，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主张拯救要靠信，否定炼狱；要求解散隐修院并没收其财产，等等。苏黎世当局接受了茨温格利的思想，正式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把改革推向深入。这些措施包括：终止教会对康斯坦茨主教的隶属关系，教会团体由市议会领导；废除对僧侣的禁婚，封闭寺院，没收其土地和财产；教堂内的干尸、祭坛、钟鼓、圣像以及其他各种泥塑木雕一律销毁；废除天主教的弥撒，实行新教礼拜——做布道演说、唱赞美诗、进行简易祷告，等等。

茨温格利在苏黎世建立的新教得到其他地方的支持。几年之内，巴塞尔、伯尔尼、圣加伦等许多州都进行了宗教改革，并且这种改革始终得到了各市、州议会和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保守的力量仍然存在。这促使茨温格利努力与路德新教联合，由于观点差异，合作未果。

而来自瑞士新教的挑战同样影响着茨温格利的改革，激进派不满意茨温格利的保守方案而与之决裂。两派1529年马尔堡会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分裂加剧，也使得改革的力量大为削弱。1531年10月忠于天主教的瑞士西南5个“林业州”结成同盟，向新教州发动进攻。卡匹尔战役以改革派的失败而告终，茨温格利阵亡，被天主教军分尸焚毁。从此，瑞士分为新教州与旧教州。

约20年后，茨温格利的信徒与加尔文达成协议，茨温格利学说作为独立的教派不再存在，但由茨温格利开始的瑞士宗教改革由加尔文继续下来。


（三）加尔文的新教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北部皮卡迪的努瓦营，12岁即开始领取教会俸禄。1523年到巴黎就学，1528年到奥尔良和布尔日学习法律，1531年回到巴黎，专攻神学。很快他就由有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天主教徒转变为宗教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533年他为尼古拉·科布草拟的巴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词中，强调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因而被法国王室认为是“异端”，他被迫离开巴黎。次年他宣布放弃教会俸禄，来到瑞士巴塞尔。1536年他发表《基督教原理》，对新教原理进行了基本的阐述。当时日内瓦市民积极要求宗教改革，日内瓦宗教改革领袖法雷尔又邀请加尔文领导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由此成为日内瓦市议会的实际领导者。1538年7月他一度被自由派赶出日内瓦。1540年改革派重掌政权，加尔文又回到日内瓦正式开始了宗教改革。

加尔文在教会组织上的改革很有特色。他采取民主与共和的政教组织形式：教会是由选民选出的，既不隶属于教皇，也不隶属于诸侯；教职也由选举产生，在教徒中选出长老和牧师管理教会，长老一般都是财产最富有的市民；信奉加尔文派的组织实行政教合一，结成联盟，由定期召开的高级宗教会议领导。他废除了天主教会的主教制，建立长老制，教会圣职只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教会设立宗教法庭，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处理案件。市议会也作相应的变革：将日内瓦分为几个教区，各区有长老和各区的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日内瓦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

此外，加尔文还简化宗教仪式，在圣事中只实行《圣经》中有记载的洗礼和圣餐礼；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取消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都是为上帝所授命的。

加尔文新教的教规很严，惩罚也很严厉。加尔文把日内瓦建成一种新的宗教社团，实行最严峻的清规戒律。在所有人生乐趣中，只许过家庭生活，不得唱世俗歌曲，不得饱食，不得饮酒，等等，全体公民的生活受到严密的监督。如果有人敢怀疑加尔文对基督教教理的解释，等待他的是火刑。如西班牙生物学家塞尔维特因为反对“三一”论，再加上与德国的再洗礼教派有联系，1553年被加尔文授意以火刑处死。加尔文的严刑峻法一直延续到他死去为止。加尔文死后，新教的风气和规约才有所缓和。

从1555年始，归正教会在日内瓦处于绝对统治地位。

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归正教与加尔文新教的关系。其实归正教在茨温格利时就存在并发展着，“归正”意为经过改革而复归正确，它是瑞士宗教改革派的组织。后来，茨温格利信徒与加尔文新教合为一派，归正教就成为以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为依据，以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为指导读本的新教。可见，其实归正教此后也就是加尔文新教了。

总结起来，加尔文新教的教义有以下几点：强调“因信称义”，“信”的本质是相信通过基督而获得恩典，教会的职责是传播福音，《圣经》即是福音的见证；强调《圣经》权威至上，是评价的标准；认为人的得救和被弃，都是由上帝预定的；教规需要严格执行，长老有权监督教规的实施情况，如有违反，必受严厉惩罚；在崇拜礼仪中使用方言，摈弃祭台、圣像和祭礼，不承认圣餐中存在基督的血和肉。

加尔文的新教教义具有很强的改革特色。它支持创造财富，拥有私有财产；它认为人不应该被赋予无限的权利，这对现代法制有一定的影响；它的组织形式以选举作为基础，带有更多的民主色彩。因而加尔文新教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欢迎，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新兴中产阶级开始夺权的国家，加尔文新教得到特别广泛的传播。英国、法国、德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加尔文新教受到人们的赞同，在传入法国后，加尔文新教以胡格诺派的名称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四）加尔文新教与路德新教的异同


要比较加尔文新教与路德新教的异同，我们首先不能忽视二者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同是面对天主教威望的衰落和教士生活的腐化，同样禀受了早先反天主教思想的启发，几乎同时打起反天主教的大旗，同被认为是与天主教相对立的新教教派，因此二者在改革的内容上必有相通甚至相同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有以下几点。

首先，二者都提高了《圣经》的地位，把《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这样一来，任何信徒只要通过自己的祈祷就可以直接得到上帝的旨意，得到上帝的宽恕，无需通过神职人员做中介。这样就大大削弱了教会的作用。《圣经》高于教会的权威成为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大武器。

其次，加尔文新教赞同路德新教“以信称义”的教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论，人类始祖亚当的过错使得他的后代一出生就有罪在身，人不能自救，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和救赎。但新教坚持，获救不在于人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赐；不在于遵守教会的教规，而在于对上帝的信仰。

第三，有了信仰就可得救，因此，宗教仪式的作用大大减小了。简化仪式也是两教派共同的举措之一。天主教的7项仪式，两教派都只保留了两种：洗礼和圣餐，因为这两种圣事是圣经中明确记载由基督亲自设立的礼仪。

第四，反对偶像崇拜。因为承认偶像崇拜，天主教教徒利用圣物来骗取钱财，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会的腐败。新教反对偶像崇拜和圣物，要求信徒信仰上帝，进行祈祷，与上帝达到心灵的接触。

第五，推广教义。他们取消了弥撒，因为弥撒是一套用拉丁文作祷告的固定的宗教仪式；他们注重《圣经》的翻译工作，路德亲自把《圣经》译成德文；祷告开始用各种民族语言和方言，这些措施有利于新教思想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当然，作为两个不同的教派，二者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上，加尔文尽管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形式，但骨子里是捍卫教会的权威，这不同于路德教会依仗国家支持的主张。在对《圣经》的解释上，二者有多处不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圣餐的解释。路德新教认为圣餐中的面包和酒虽然不能变成基督的肉和血，但已有基督之肉和血的同在（“体同在论”）；而加尔文新教则认为存在的是基督的德能，如果用信来领受，得到的是一种真实的、属灵的身体（“灵性的真实存在论”）。对“预定说”，加尔文派坚持极端的双预定说，认为人的得救与被弃绝对都是由上帝决定的；而路德派没有完全放弃功德，认为在信仰的前提下人的功德是有益的。在宗教组织上，加尔文派纪律严格，采取长老制，而路德派则没有严格的规定，长老制、公理制、主教制都可以。

宗教改革后，两教派都逐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至今。

四、英国新教的改革


（一）英国教会的特点


英国16世纪初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西欧大陆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教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带有英国特色。英国宗教改革之所以与众不同，原因可追溯到改革前英国的宗教状况。

英国教会是罗马教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是教皇的使者，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同大陆教会一样，英国教会不只是一股精神势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不断介入和干预世俗事务。16世纪初的英国教会与尘世的结合尤为紧密。高级教士们一般都是在政治、外交、司法等领域取得成就后被授予圣职，所以，英国教会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朝廷的重臣。在这些人眼里，圣职只是一种荣誉和一份薪俸而已，他们的精力多放在国家事务而非宗教。英国教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对王权有很强的依附性。

虽然英国教会处在王权的控制之下，对国王有深厚的感情，但它毕竟还是罗马教会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听从教皇的指示。因此，英国教会的观念、结构、形态以及对财产的占有、对世俗的干涉等，仍落后于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说，此时英国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对英国教会构成了威胁，迫使它不得不进行改革。只是这场改革不同于路德与加尔文新教那种由下而上的改革，而是由国王亲自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导火线是教皇拒绝批准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


（二）亨利八世的婚姻


至于亨利八世与教廷分裂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亨利八世要娶妻生子，保卫王位的安全。因为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与亨利婚后无子，到16世纪20年代，王后已年过半百，生子无望，亨利担心死后王位会被大贵族篡夺，决定离婚再娶，以求子嗣。但当时国王的婚姻是由教皇批准的，而教皇是凯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查理五世迟迟不批准亨利离婚，亨利八世与教廷决裂。

但有学者认为，以上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亨利八世对教皇早就积怨在心。当时亨利八世被封为天主教会“信仰的维护者”，这使得他必须容忍教皇对英国的干涉，而这种容忍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好处。亨利是一个把个人利益和王室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容忍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爆发。离婚案只是一个由头而已。

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帮我们了解事情的起因。总之，不管何种原因，1533年1月，亨利八世在教皇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与安妮·博林结婚。其时博林已有身孕，为确保即将出世的孩子拥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亨利急于使他与博林的婚姻合法化。在教皇迟迟不批准的情况下，亨利采纳了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建议，用议会法案的形式断绝同罗马教廷的关系，而由英国教会自行决定国王的婚姻。5月，由亨利选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克姆召集宗教会议，宣布国王与凯瑟琳的婚配不合法，而与博林的婚姻才是合法的。而次年召开的议会会议将此进一步合法化。克伦威尔提出了两个提案，均为两院通过，这两个提案是：一、宣布亨利八世与前妻的婚姻不符合《圣经》，因而无效；二、批准亨利与博林的婚姻，并规定，凡反对这一婚姻的言行均属叛国罪。

由于亨利无视教皇的命令擅自离婚、结婚，并且自行任命大主教，激起当时罗马教皇克雷门特七世的恼怒，他针锋相对，将亨利开除教籍。

亨利通过宗教改革议会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也开始亲自领导英国的宗教改革。通过一系列的法案，确定英国教会不再附属于罗马教廷，取消了教皇在英国的司法裁判权、宗教授职权、经济收益权、信条规定权等权力，英国教会断绝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实行宗教独立。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脑。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都铎王朝的权力，确立自己的“至尊”地位。所以他在前期摆出友好的姿态同路德新教交往，并通过了十条信纲，允许《圣经》英文版本的出版和传阅。但当他即将取得对罗马教廷斗争的胜利时，就抛开了路德新教，于1538年颁布《取缔分歧意见的六条信仰法案》，该法案被路德派教徒称为“血腥法令”。有不少人因反对法案而被处死，更多的人逃往瑞士，在那里接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英国未来宗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得助于此。


（三）爱德华六世和玛利女王时代的宗教斗争


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时，摄政王爱德华·西摩公爵对宗教改革派持同情态度，授意国会取消《取缔分歧意见的六条信仰法案》，当时的流亡者纷纷回国。这些人带回的神学思想对英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爱德华六世也继承了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但态度较为宽容，因而加尔文新教和路德新教都能在英国传布，并影响国教。

1549年英国国会通过的《教会统一法案》规定，英国国教会同用一本《公祷书》，但这本公祷书的教义却是天主教模式的。于是，1552年，诺森伯兰主持对《公祷书》做出删改。删改后的《公祷书》带有浓厚的新教色彩，突现了反天主教的意味，这与诺森伯兰的宗教思想有关。155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兰克姆主持制定的《四十二条信纲》获得国会通过。由此，英国宗教改革呈现勃勃生机。

1553年，爱德华六世突死，玛利一世（1553—1558年在位）即位，英国宗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期。

玛利一世倾向于天主教，反对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政策。她即位后，立即下令处死托马斯·兰克姆，恢复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对反对者判处火刑。玛利启用天主教的主教，承认教会的权力，对新教教徒进行迫害。新教教徒被她以异端罪名烧死的有三百余人，为此，女王被称为“血腥的玛利”。有必要提一下，玛利是亨利八世与第一个妻子凯瑟琳的女儿，而爱德华是亨利与其第三个妻子的儿子。


（四）伊丽莎白与英国国教的确立


英国的宗教改革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那里兴起，在玛利一世那里却走了相反的道路，而在伊丽莎白这里，宗教改革又继续下来。

伊丽莎白（1558—1603年在位）是亨利与博林的女儿，她继承了父亲的宗教改革法案，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559年，她恢复了被玛利一世废止的《至尊法案》，只是将国王的最高教会元首称谓改为长官；宣布恢复1549年的《教会统一法案》；修订《公祷书》，保留新教思想。

伊丽莎白宗教改革的另一大举措是制定《三十九条信纲》。该信纲是在托马斯·兰克姆《四十二条信纲》的基础上，参照路德新教教士布伦茨的《符腾堡信纲》制定的。该信纲明显采取妥协的办法，既有部分新教的观点，如在教义上采纳了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新教的部分学说，又保留了大量天主教的规定，如在组织形式、教会制度和圣事方面保持了天主教的很多规矩。1571年，伊丽莎白亲自主持信纲的定稿会议，并将定稿本交国会通过，正式定为英国国教会的信纲，并编入《公祷书》。

《三十九条信纲》就若干教义要点，针对当时各派间的争议，来规定国教会的观点，信纲既与争论的双方划清界限，又避免在文词上作过于精细或僵硬的划分，在有分歧的双方间持中间立场，允许在一定限度内根据《圣经》对教义做较灵活的解释。

《三十九条信纲》基本内容为：强调传统“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的正确性，肯定基督教前7次主教公会议所定信条；强调《圣经》的地位；阐明“因信称义”，不同意加尔文的“预定论”；在圣餐问题上明确反对天主教的“变质说”，也不赞同路德和茨温格利的观点；论述了神职人员结婚的合理性；教会的传统礼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但对已规定的礼仪不得擅自更改；国家元首对教会拥有权力；反对财产公有；基督徒必须诚实，不得做假证。

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安立甘教会，通常称为国教教会。国教教会通常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名义上的首领，把《圣经》作为教义的基础，在崇拜中使用《公祷书》，在天主教和其他新教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它保留了主教制，也让平信徒参加教会的管理，要求在传统和改革间维持平衡。它承认国家的权威，但不从属于国家。对广大基督徒，并不强行规定按《三十九条信纲》行事，只有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成员必须遵守。

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不仅从宗教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且也从当时英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上考虑问题。她认为《三十九条信纲》可以避免在法国和德国发生的那种宗教战争。但对很多教士而言，伊丽莎白的改革太不彻底了，他们要求推进改革。几年后，“清教徒运动”爆发了。

五、天主教内部的改革

发生在16世纪前后的天主教改革是针对宗教改革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其目的在于应付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新局面，故又称反宗教改革、对立的宗教改革。


（一）改革的开始


“反宗教改革”运动始于16世纪前后，但罗马教会的自救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就开始了。

15世纪的上半叶，罗马教会内有一股提倡“公会议至上”的改革势力。所谓“公会议”，即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的普世会议，而“公会议至上”主张的是用公会议制取代已经腐朽的教皇的权力，以集体的意志统治和管理教会，以挽救天主教，恢复教会的生机与活力。天主教在此时还不想对教义进行修改，只是把希望寄托在道德和行政管理上。这一建议最早是1324年在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发表的《和平保卫者》中提出的，后来，在巴黎的康拉德与亨利希撰文进一步阐述了召开公会议的必要。但直到1409年，比萨公会议才得以召开，但教皇并没有参加会议。

1414年至1418年，康士坦茨公会议召开，会议坚持了在教会中公议会高于一切的主张，废除了两位教皇。但道德和行政改革没有任何进展。康士坦茨公会议的最大成就在于它把教廷的专制制度转变为一种君主立宪制，教皇拥有教会的最高行政权，但要受到教会立法机构的限制。1428年帕维亚公会议参加的人不多，也没有什么进展。1431年至1449年召开了巴塞尔公会议，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公会议高于教皇的思想还在，但使教廷由专制制度转为立宪制度的希望完全破灭。


（二）从阿德里安六世到西克塔斯五世


从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在位）到西克塔斯五世（1585—1590年在位），前后有近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天主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可以说，从阿德里安六世起，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改革才开始缓慢地进行。阿德里安六世表现出的宗教热忱是值得称道的，只是他在位时间太短，而天主教积重难返，他只能带着失败的遗憾而去。在其后，克雷门特七世（1523—1534年在位）个人政治野心很大，社会大众十分反感，助长了新教势力的扩张。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和保罗四世（1555—1559年在位）时期大体定下了改革的方向，此后几个教皇大体沿此方向走下去。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神爱祈祷会”。这是意大利的一批渴望改革的人士组成的，该组织成立于1517年前后，它的领袖之一是季安·皮埃特罗·卡拉法，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四世。卡拉法坚定信仰中世纪的教义，这与一部分人如孔塔里尼主张信仰即可称义的思想有冲突。教内的这种争论引起了保罗三世的重视，他在登位初期就任命卡拉法等人为枢机主教，并成立委员会研究改良的事宜。1537年秋的报告真实披露了天主教内部的大量弊端，腐化堕落严重，强调了改革的迫切性。

在此形势下，天主教内部的两派意见——孔塔里尼的妥协主义和卡拉法的严厉压制主张，让保罗三世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于是，对外压制教义上有不同意见者，对内改革行政管理和道德状况，成为以后几任教皇的政策。

随后的改革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改组宗教裁判所。1542年6月21日，保罗三世诏令普遍改革宗教裁判所，改革的模板是西班牙。改革后的宗教裁判由教皇亲任领袖，从红衣主教中选任副首领，把领导权集中在教廷。同时扩大了惩治的范围，加重了惩罚的手段。同天主教教义稍有不同的人就被列入异端的名单加以迫害，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遍及欧洲许多国家，火焰吞噬了无数新教信仰者的生命。应该承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所以能完整地保存天主教的信仰，与宗教裁判所的严酷镇压大有关系。

二、整顿教会组织。保罗三世勒令闲住在罗马城的主教和大主教约80人返回各自的教区，而保罗四世也采取强制手段，于1558年8月下令关闭罗马城，清查闲居的教士，再次勒令他们返回自己的教区，否则不发薪俸。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教会的风气。

三、恢复和创建修会。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修会就是耶稣会，耶稣会会员抱着传教的热忱，为维护与扩展天主教的信仰而战斗。

四、举行宗教会议。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宗教会议是特兰托会议。特兰托会议最后做出的决议可以看成天主教宗教改革的一个成果。

宗教本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上述措施实行后，人们对天主教的热忱逐渐得以恢复。它强烈反对新教，固守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准备为信仰战斗甚至牺牲。这种热忱与改革前的面貌相比大不相同，这是否预示着天主教有了复兴的希望呢？


（三）罗耀拉与耶稣会


新教发起进攻几年后，天主教开始反攻。罗耀拉及其创建的耶稣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伊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年）出生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的罗耀拉城，未成年即受教会剪发礼，并学习预备成为教士。1521年在潘普洛纳的围城战，被法国炮弹炸伤右腿，造成残废，不得不退伍。退伍后，罗耀拉把精力完全转向了宗教。

在养伤期间，他读了《耶稣传》和《圣徒言行》，遂离家出走，在蒙塞拉特的本尼狄克修会隐修院进行了三天的忏悔。随后，他按骑士守夜方式彻夜守卫在圣母像前，这就是罗耀拉一生中的“神秘之夜”。“神秘之夜”成为罗耀拉一生的转折点。很多名人会在其一生中有这种决定其命运的神秘点，例如路德被电击，还有中国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其实，这并不奇妙。这种转折点或飞跃点只是在人生发展方向上的一个时刻，而不会完全脱离人生轨道。罗耀拉的“神秘之夜”后所发生的转变其实完全可以从他童年、少年的经历中寻找到眉目。

1523年，罗耀拉到罗马和耶路撒冷朝圣，在这期间，他立志学好神学，成为上帝的优秀子民。1524—1535年间，是罗耀拉勤奋学习的阶段。1924年他来到巴塞罗那学习文学，后又在亚尔卡拉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528年他进入巴黎大学深造，完成了《神操》一书的写作，并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1537年，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罗耀拉回到了罗马。1540年，耶稣会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正式成立。罗耀拉担任第一任总会长。

以罗耀拉的《神操》为指导的耶稣会有很多奇特的规定。耶稣会仿照军队的组织形式和纪律要求建立起来。它制定了严格的军事化会规，强调对会长的绝对服从，无条件地执行教皇委托的一切任务。在宗教生活中，要求人们通过对罪、义和末日审判的内心沉思和反省，产生对罪的痛恨，达到灵魂的净化；此外还要通过对天国的默想，献身于上帝的事业。耶稣会会规还规定，会士每年应仿照《圣经》所载耶稣在旷野里40天的事迹独自潜修，此为“大避静”；一般教徒则行“小避静”，时间为3天或7天至8天不等；每月反复例行者称“月省”。

为了耶稣会的传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耶稣会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耶稣会士应当是狂热且能言善辩者，因为需要斥责新教和其他异端。哪个国家的地方天主教僧侣无法对付新教的宣传，哪里就有被派往助威的耶稣会救援队，耶稣会士们以狂热的劲头投身于讨伐敌人的战斗。1561年在普阿西城举行的天主教和加尔文教的辩论中，耶稣会士大显身手，帮助天主教友获得辩论的胜利。

其次，耶稣会大力举办文化教育事业，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注意培养来自各阶层的子弟。他们为所辖学校制定了一系列精致巧妙且能奏效的天主教式的教育方法，培养绝对忠于天主教的一代人才。

第三，积极从事政治交往活动。他们与达官贵人交结，深入社会各界，充当统治者的忏悔神父和宗教顾问；在宫廷内部，在国王和诸侯的家里策动阴谋，进行间谍活动，清除异端，完成外交使命。其目的在于维护教皇和天主教的利益，其手段却过于卑鄙。耶稣会士的“才干”，一方面在其机敏过人，平时训练有素；更关键的一方面在于他们在行动上不讲道德。耶稣会的伪善与缺德在当时被编为俗语大加讽刺。

从耶稣会的教义和活动中，我们明白为什么保罗三世会热切欢迎这个组织。当时，教会的威望一落千丈，受到各方的攻击。教皇威望的衰落结果造成教皇的命令无人执行，严厉的训令，革除教籍的惩罚等等措施，不管是对百姓还是对王公贵族都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要求绝对的服从，不问动机，不管条件的特点，这自然讨得了教皇的欢心。教皇把耶稣会作为反宗教改革的棋子，确实用得很顺手。


（四）特兰托会议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不久，天主教会就准备开一次主教会议，解决同宗教改革中的路德派在教义上的分歧，消除天主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但由于西班牙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以及天主教会内部的矛盾，致使会议一拖再拖。直到1545年12月，在教皇保罗三世的倡议下，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5—1556年在位）的同意，在阿尔卑斯山的南麓特兰托城（Trento）召开天主教第十九次主教会议，史称特兰托会议。会议经两次休会，于1563年12月闭幕，历时18年，实际集会时间约为4年3个月。

在这18年中，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最后，特兰托会议的议题不再是调节天主教与抗议宗等新教宗派之间的分歧，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教会内部，反对宗教改革。尽管其主要内容是重申天主教会旧的原则和戒律，一些积弊短时间内不可能扭转，但在天主教会内外矛盾重重、意见分歧很大的情况下，会议确实起到了集结反改革势力，稳定天主教阵营的作用。

这场马拉松式的宗教会议，在18年的会议中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45年2月13日在特兰托城召开起，到1548年初止；从1551年5月至1552年查理五世军队被反查理五世的同盟军战败止，为第二阶段；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订，这标志着天主教会的分裂和路德新教的产生，因此，1562年1月继续召开的特兰托宗教会议第三阶段已是名副其实的天主教内部的宗教会议了，会议的议题完全是天主教自身的生存和应变的各种问题了。

长达18年的会议，最终成为天主教内部的调整。最终的会议结果是：无论在教义问题还是礼仪问题上，天主教都坚持原来的立场。在教义上，针对宗教改革派提出的《圣经》是惟一的权威的思想，天主教认为，口传教义是基督亲自教给使徒，或由使徒亲自根据圣灵的口述传达的，因此“口传教义”同《圣经》一样是天主教信仰的权威。6世纪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本《圣经》同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版《圣经》一样传达上帝的旨意，天主教会有权判断并解释《圣经》的真正意义和意向。会议坚持“七项圣事”，即洗礼、坚振、圣体、告解、终傅、神品和婚配，这七项一项也不能缺省。会议还宣布教阶制是上帝的意旨，教皇是教会的最高权威，主教领导各级教士；神甫不得结婚。

罗马教廷在特兰托会议取得的胜利在于其自身的改变。它不再争取世俗的统治权，而是局限在教会的范围内挖掘潜力，庇护四世与皇帝弗尔南德的妥协，也证明了罗马教廷把自己的地位放在了精神世界。从另一角度看，这未尝不是新教的胜利。

六、宗教改革的后果


（一）宗教改革的社会作用


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之一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宗教改革也就成为欧洲从封建的中世纪迈向资本主义近代的转折。新教所倡导的用于反对天主教的基本原则，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全面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艺术、哲学、科学等等方面。

在政治上，宗教改革严重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势力，改变了罗马教廷统治的局面，推进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加强。各国改革的结果是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联系，由世俗权力统领教会。即便是没有发生宗教改革、依然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皇也失去了干涉他国教俗事务的权力。一批主权国家摆脱教皇的控制而形成，如瑞士、荷兰等。

经济上的影响更为显著。各国宗教改革都经历了剥夺教会财产的过程，并改变了一部分封建财产关系，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宗教改革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影响最为重要。信仰自由成为最大的胜利，怀疑与批判精神得到发扬。人们不再在神学的桎梏下只能服从，人开始有了靠个人努力以实现理想的信心和进取精神。而否定教会对《圣经》解释的特权，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是平等的，从而慢慢确立起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

新教非常重视兴办学校，推进教育，用新的方法教育学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如路德主张设立公费学校，强制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不但学习宗教，还要学习文化。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打破以宗教经典为主的拉丁学校传统，引进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对提高人的素质，起到很大的作用。

新教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如爱德华六世时很多加尔文派和路德派的信徒来到英国，在促进英国宗教改革的同时，也带去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和文化。

由于新教提倡用通俗的民族语言讲道，宣传品形式多样，文字浅显易懂，促进了方言文学的发展。不仅《圣经》是经典，新教领导人物的书籍也成了经典，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的革命。而宗教文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等伟大作家。

艺术方面因为新教强调信徒直接和上帝交往，会众唱诗在礼拜仪式上占很大比重，因此圣诗创作大量涌现，路德就亲自做了不少赞美诗。

宗教改革把新的思想广播于社会，掀起社会上上下下的全面运动。正是有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这次改革才会有如此重大的社会影响。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造成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也导致人们文化信仰、价值观念的大变换，这就为欧洲全面走进近代社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宗教战争


宗教改革是在各种战争和斗争中展开的，有德国的骑士起义、农民战争，瑞士卡匹尔战役等等。宗教改革完成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仍然时有发生，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最为残酷的是发生在德国土地上的“三十年战争”，有人将其称为“宗教改革的余响”。

胡格诺战争。1562—1598年，法国各派势力以天主教与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对抗为契机而引起的长期内战。战争继续了三十多年，分成3个阶段，共经历10场战役。战争第一阶段从1562年到1572年。其间胡格诺派曾得到有限的信仰自由，但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触发了第二阶段的战争（1572—1585年）。法国四分五裂，胡格诺派占优势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与北部分离，组成联邦共和国；北方的天主教贵族随后成立了天主教同盟，国王亨利三世改为支持新教。因为王位之争，1585年爆发了“三亨利战争”，开始了胡格诺战争的第三阶段。1589年，亨利四世继承王位，但地位并不稳固。为摆脱困境，1593年7月他宣布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次年3月，进驻巴黎，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胡格诺战争到此结束。战后国王颁布南特敕令，承认了新教的信仰自由。

“三十年战争”。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实施后，德国新旧两派营垒分明，旗鼓相当，和约并没有保证和平。由于新旧教都从属于诸侯，二者的矛盾就表现为诸侯之间的斗争。1608年“新教同盟”成立，次年“天主教同盟”建成，1618年，三十年战争在两个同盟之间展开。战争开始不久，一些国家就参入了，西班牙支持“天主教同盟”，而法国、英国、荷兰、瑞典、丹麦与“新教同盟”站在一起。由于这些国家的参与，宗教动机相对减弱，掠夺德国领土并阻碍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成为主要动机。战争大致分四个阶段，即捷克—普法尔茨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和法兰西—瑞典时期（1635—1648年）。1648年交战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规定了交战各方的势力范围，承认德意志区新旧教地位的平等。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罗马教会的势力大受影响，罗马教廷不再是欧洲主要的政治力量，哈布斯堡王朝地位下降，德意志境内分裂割据的局面进一步深化，西班牙国力下降。但法国力量大增，准备称霸；瑞典趁机发展，成为北欧强国。此时，荷兰已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政治进行着资产阶级革命。欧洲正向新的时代迈进。


（三）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Netherlands）是“低地”的意思，是指中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地区，大约包括莱茵河、缪司河、西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该地区由17个省组成，其中北部著名的省有：荷兰、泽兰、弗里斯兰等，南部著名的省有：佛兰德尔、卢森堡、阿图瓦等。1556年后该地区为西班牙哈布斯堡所统治。

自16世纪以来，尼德兰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17个省中有三百多个城市，因此被称为多城市的国家。尼德兰北部各省，以荷兰、泽兰的工商业最为发达。毛、麻织业和造船业极负盛名，航海业和渔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16世纪，阿姆斯特丹、密得尔堡等城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北方诸省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与英、俄等国进行贸易。在农村，封建势力本来就弱，因为土地一般掌握在大富商和资产阶级手里。

在南方各省中，佛兰德尔早在14世纪就开始出现手工工场。到16世纪，纺织、冶金、制糖、制皂、印刷业的手工工场比较发达，与西班牙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佛兰德尔等地的农业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资本主义农场出现，封建农奴制瓦解。

经济关系的发展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发展。北方的贵族阶级逐渐与资产阶级靠近，成为新贵族。旧贵族力图保持现有利益，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多数倾向于路德派或加尔文派。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比较激进，在宗教上接受加尔文派。富裕商人一般采取妥协态度，在宗教上属于加尔文派右翼。广大的农民和雇佣工人、城市贫民生活困顿，多数参加了革命的再洗礼派或加尔文派。

西班牙国王在尼德兰推行专制统治，一方面加强财政搜刮和司法控制，一方面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革命的形势日趋明朗。

1566年8月，在佛兰德尔的一些工业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破坏圣像运动。10月，荷兰等12个省区卷入了起义。他们捣毁教堂和寺院，没收教会财产。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同盟的妥协，1657年春起义遭到镇压。同年8月，西班牙阿尔发血腥镇压尼德兰革命者。尼德兰人民在南方密林和北方沿海组成游击队，英勇反抗西班牙暴政。

1572年4月，一支海上游击队打退了阿尔发的军队，这次胜利为革命带来了转机。很多游击队都取得了胜利。到1572年，几乎荷兰和泽兰两省都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此时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军，带领人们起义。革命军开始捣毁教堂和贵族庄园，停止缴纳什一税，拒绝履行封建义务。1572年7月，奥兰治亲王被北方各省议会推为总督，北方各省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北方的胜利激励了南方人民的反抗运动。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爆发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构，11月8日南北缔结《根特协定》，恢复南北统一，共同反对西班牙的统治。

但是，有人害怕继续革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1579年1月，西南几省贵族结成阿拉斯联盟，宣布接受西班牙的统治，天主教神圣不可侵犯。北方7省和南方部分省也结成了乌得勒支同盟，对抗西南贵族的反叛。同盟宣布永不分裂，以各省代表组成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共同的军事、外交政策，同时统一了币值和度量衡。1581年，三级会议宣布成立“联省共和国”。

联省共和国与西班牙继续斗争，取得了军事和外交上的一系列胜利，获得了英、法等国的支持。随着1588年西班牙与英国的海上战争受挫，1589—1598年对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干涉的失败，至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的烈火。1609年签订《十二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联省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革命在北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尼德兰革命以加尔文新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为主力，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专制统治，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尼德兰革命的胜利不仅为资本主义在尼德兰北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对以后西欧的、特别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迷信、巫术和迫害运动


宗教改革派与反宗教改革派其实都是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改革的结果，重新确立了天主教与新教各自的地位。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有着残酷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宗教裁判所上。

宗教改革后，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加强了宗教裁判所的作用。宗教裁判所的惨无人道是人所共知的，不仅打击的范围很大，手段也是残忍无比的。除了对异教徒的迫害之外，他们还把目光投到巫士和科学家的身上。

对巫士的迫害。16世纪至17世纪，西欧所谓的巫术活动遭受的打击，较以前更厉害。究其原因，并非是巫术活动这种异端活动激烈，有人认为，因为宗教裁判所已很难找到迫害对象，因而无法完成“工作量”所致。这种说法很像奇谈怪论，但也说明宗教裁判所迫害的残忍性和无理性。宗教裁判所打着保护居民的旗子（因为据说巫士是魔鬼撒旦的代理人），编写了成千上万妇女的名单，控告她们进行巫术活动。这份名单所列人数之多，使得宗教裁判所也只能追究其中的一部分，否则其监狱将容纳不了。有很多无辜的妇女被害。镇压“巫术”的活动异常酷烈，消灭了成百万的无辜妇女，这是基督教会史上不能否认的一笔罪恶。

对科学家的迫害。这里有一系列的名字为我们所熟悉，他们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塞尔维特、开普勒、让·巴里伦、维萨里、瓦尼尼，等等。他们都是伟大的、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也是这一时期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对象。如果说占星术和炼丹术士带有巫术的色彩，自然科学家们的研究则通常被当成妖术。天主教就地心说与日心说问题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进行了迫害，而塞尔维特、开普勒、让·巴里伦等人和新教裁判所的斗争也是异常艰苦、严酷的。他们用生命捍卫科学的精神，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基督教会之所以把科学家当做迫害的对象，在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学说经不起科学的检验。科学对宗教迷信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企图用迫害的手段掩盖自己的心虚，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必然会冲破宗教的壁垒，推动人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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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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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法国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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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客运和货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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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84年的奔驰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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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描绘1830年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法国七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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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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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凡·高的名画：《繁星灿烂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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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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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54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协调反法西斯大国的作战行为，并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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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克柏林，把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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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89年11月德国人在柏林墙顶上跳舞，此举象征着冷战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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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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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由4个英国青年组成的“甲壳虫”摇滚乐队成为60年代西欧年轻人的偶像。他们崇尚和平主义、性解放和东方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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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成立，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开始流通，这是当代西欧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第四篇 西欧近代文明

引言 理性的启蒙和现代性的奠基

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近代文明，是西欧文明史的重要篇章。在这约300年间，西欧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西欧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变革时代，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兴起的时代，是理性启蒙和现代性奠基的时代，也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萌发向成熟发展，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生产转变。其间经历了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和圈地运动。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创新。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起到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作思想引导和理论论证的积极作用。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的确立，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生动写照。

西欧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欧政治世俗化的最终结果。过去教会的实际社会政治统治，在世俗化的压力下，大为削弱。而世俗国家的政治制度建构，包含了“主权”、“法制”的要素。君主专制是当时西欧世俗国家的基本统治形式，而“开明的君主专制”，则是这一时代的体现启蒙理性要求的政制。与此相适应，近代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说强调自然法、法律程序、主权意识和公正等。而随着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启蒙思想的激发与导引下，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已经展开，以暴力革命或君主立宪的方式确立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秩序。法国大革命是这种政治革命的最猛烈、最彻底的形式。

西欧近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启蒙运动所创造的。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人性论。这一时期的人性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已有较大的差别。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性主要是为了和神性对立，伸张人在世俗世界中的生存权利，人性概念具有同神性概念相对立的意义；而这一时期的人性论，则已经将人看做绝对主体，对这个主体的内在本性展开探讨，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和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积极理想。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来说，具有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的积极价值。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倡理性、弘扬经验，是近代西欧人的基本思想价值。这种启蒙精神推动了近代哲学、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有新的升华，有更新的涵义，体现了西欧近代文明的时代精神。

正是启蒙理性和与它相应的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结构，为西欧的现代性奠立了基石，使西欧得以通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这种现代性的奠基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潜伏着后来显露的种种矛盾与弊端。至今，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成为探究与争论的一个焦点。

西欧近代文明并不是光灿的平顺之途，而是充满血与火的曲折斗争历程。资产阶级是在和反动封建势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中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斗争在逐步显露、展开，西欧文明的舞台已交织着新的阶级斗争。揭秘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智慧，都是西欧近代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它们将为19世纪中叶西欧文明的升华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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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让·博丹像


第一章 近代国家制度的确立

一、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


（一）近代世俗国家制度的形成


中世纪后期，西欧居民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组织结构，较之前代稳定性逐步提高，国家的存在不再是单纯军事征服的结果，它愈来愈靠聚居于该区域内的居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与合作而获得完善和巩固，国家遂开始以民族作为存在的基础，近代民族在西欧开始形成。中世纪后期民族观念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11世纪以后西欧经济的普遍恢复，道路和桥梁修建使国王和贵族能够把自己的统治有效地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区域，城市和市场的发展把更大范围的居民纳入了共同的经济生活之中，而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直接有效地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交往手段的发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相应地促进了人们的思维、文化和群体观念的发展，正是这种经济和社会的交往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观念的形成。

14、15世纪，经过长期的混战，西欧近代各国的雏形已经出现，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民族感和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加强。民族感与民族国家发展的结果，使西欧在15世纪末出现了一系列互相争雄的国家。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督教文化）、类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残酷战争，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呼唤着国家权力的集中。

近代早期，实行中央集权遇到各种巨大障碍。许多臣民说着不同于官方语言的方言，官方政令在许多“穷乡僻壤”难以传达，以致无法实行有效治理；某些“团体”、特别是教会，拥有保护自己不受国家干预的特权；那些新近被国王兼并的省份又都受到确保其传统生活方式的特赦状的保护。每当国家试图侵犯或改变这些特权时，就会发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动乱。1566年、1572年和1576年的荷兰人起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由西班牙控制的中央政府威胁了他们的传统自由，他们的反抗终于在1609年使西班牙承认了这7个起事省份的独立，由此而诞生了荷兰共和国。在英国，“大叛乱”导致了真正的近代国家的建立，由代表商人与地主的国会和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仍是专制主义的。法国的反抗虽未达到荷、英两国这样的程度，但路易十四的马扎兰红衣主教（1602—1661年）的专制政策和苛税征收也大大触怒了国家官吏、贵族和巴黎民众，他们在1649年将国王逐出首都，并迫使他作了重大让步。直到1655年，国王的控制才完全恢复。不过，在这三国中，国家机构都保存下来了，造反者当中没有人怀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问题只是在于这种权力机构归谁所有。独立的民族国家确立之后，现代世俗国家制度开始确立。


（二）近代国家制度的要素


在中世纪中期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只能靠分封土地来换取贵族的义务，并与世袭的贵族分享权力。这时的国王与其说是国家的君主，不如说是他封臣的宗主。从大约12世纪起，正规官僚性质的官员便产生了。随着这种不以授予土地而以薪俸相酬劳的、必须每年报告管理工作情况的、可以撤换的人物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政府出现了。这种官吏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外，其性质完全不同于旧的世袭的推事、总管或城堡主。除了官僚制之外，国家还发展了非封建的军事制度。从12世纪起，英国的骑士以交纳“盾牌钱”代替以往给国王的军事服役。不久这种方式也传入法国和其他地区。国王用招募和雇佣的方法组织新的军队。

由此可见，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已经蕴涵了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之一即主权观念。主权是国家的本质属性，欧洲近代世俗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表明了这一观念的增强。法治也是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之一，就是在国家政权中，以法律制约权力，以保障国家公民得以享有平等权利；在国家机构中，每一个部门或个人行使权力时，都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和制约，承担相应的责任。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均为专制君主制，但也不乏属于现代国家制度的要素的萌芽。欧洲近代巴黎高等法院已发展成为重大案件的第一审级和普通案件的最高审级。随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法律诉讼日趋复杂。以法国为例，巴黎高等法院内部机构增加为5个院：一是最高审判庭；二是两个调查法庭，负责听取下级司法官向法院提交的司法审理意见，并由顾问们作出最后裁判；三是债权法庭；四是刑事法庭；五是宗教事务法庭，亨利二世时设立，专门负责审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纠纷。巴黎高等法院的全部成员由60名世俗和僧侣界人士组成。地方法院的设立是在15世纪，它们是从各自治省自己发展起来的，分别有：鲁斯法院、多菲内省的格勒诺布尔法院、波尔多法院、第戎法院、鲁昂法院、普罗旺斯省的艾克斯法院和不列坦尼法院，加上巴黎高等法院，它们共同组成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时代八大法院。随着专制主义的发展，国王竭力将全国的司法机构纳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国王的敕令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加强王权的行政法规，而且涉及到民法、刑法、诉讼法和对各级法院组织的管理等内容。国王的大量立法文件成为法律的重要依据。


（三）新专制主义国家的兴起


君主专制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国王把全国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在整个封建时期，西欧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几经变换，或迟或早地都经历了三种政治形式：早期君主制，分封等级君主制和君主专制。由分封等级君主制演变为君主专制制，形成了一批新专制主义国家。16世纪至18世纪，专制君主政治的广泛确立是西欧各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西欧多数主要国家都先后建立起集权的君主制度。这种集权君主制首先是在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出现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接着出现于瑞典和奥地利，最后在17世纪出现于普鲁士。15世纪末、16世纪初，法国路易十一、英国亨利七世、西班牙菲迪南二世和奥地利马克西米连一世群雄并起，开辟了君主专制制的时代。

英国君主制的行政权力集权化在中世纪发展得比较早。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则决定性地为君主专制制铺平了道路。许多名门望族在战争中毁灭。亨利七世（1457—1509年）凭借武力取得王位后，获得了征收关税的永久权力，奠定了中央集权的财政基础。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国王和少数私人顾问。国王设立了王室法庭，强化了对付贵族的最高司法权力，坚决镇压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贵族叛乱。私人武装遭到严厉禁止，私人军事城堡均被拆除。

君主专制制度的典型是法国，它在路易十四时代臻于鼎盛。路易十四使军队正规化，建立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取消过于独立的军职，固定军队编制，设计并制造统一的军服。他还改进军备，在各地建设军用仓库，打击军队中腐化渎职行为，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他重视法制建设，先后颁布刑法、水地法、森林法、商业法、海运法等，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被称为“路易法典”。路易十四强化官僚制度，恢复一度中断的向各省派出巡按吏的做法，架空由大贵族担任的省总督，并通过建立国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机构限制和打击各级三级会议。

总体分析起来，西欧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还有以下特点：战争及其引起的财政需要成为专制制度强化的直接原因。军备竞赛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刺激了经济竞争，使军事扩张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国王们都知道经济状况对战争的意义，他们为了战争必须改进经济基础。他们不断加强已有的与工商业者的关系，军事扩张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成为15世纪以来西欧发展的一大特色。

二、英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革命变革


（一）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1485—1603年）是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史称亨利七世）于1485年8月夺取英国王位而建立的，前后有4位国王，即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玛利一世（1553—1558年在位）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即位，都铎王朝结束，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

经过了红白玫瑰战争，英国旧的封建贵族力量被削弱。亨利七世排斥旧贵族参与政事，新贵族成为王朝的依靠力量。1540年，英国成立枢密院。枢密院、议会和地方的治安法官组成了国家管理机构。枢密院由大臣组成，听命于国王，是真正的行政中枢。但国王不一定征求或采纳枢密院的意见。地方的治安法官有司法、行政、征税和管理商业的权力，受枢密院的指导和监督。议会通常只是国王的御用工具，但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自身的作用。

都铎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体现了此时英国专制制度的特点。在整个都铎王朝时期，尽管王权的威望有所提高，并且王权的独断性不时显露，但英国的议会仍然在整个16世纪继续活动，巩固了它的地位，扩大了它的影响。

与前几个王朝相比，都铎王朝的专制王权是空前强大的，但同西欧其他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等的君主专制制度相比，都铎王朝并未达到绝对的专制主义。都铎王朝的王权加强不是以牺牲议会为代价，而是通过利用议会达成合作。这样就形成了“国王在议会中”的局面，国王只能利用议会，不能甩开议会。所以有人认为，都铎王朝的政治体制不是专制君主制，而是一种“混合君主制”，或称“有限君主制”，这是有道理的。


（二）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论


詹姆士·斯图亚特是玛利·斯图亚特和亨利·达恩利之子，一岁多就被立为苏格兰王。在《关于自由君主制的正确法律》（1598年）和《国王的馈赠》（1599年）里，他表达了自己的君主专制理论：君权神授论。1603年，他来到英格兰，继承王位，成为英王詹姆士一世，开始了他的君主专制统治。詹姆士一世的理论包括以下内容：

君主代表上帝。詹姆士认为，君主不应在臣民面前而应在上帝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君主代表上帝管理国家事务。君主的崇高地位接近于神权，并且“国王的权利是自由的，王权同神权一样有升有降”。君主是从上帝那里接受委任而进行统治的，他自然知道如何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并且，他的权威来自上帝，只对上帝负责，因此，议会和教会不应有监督政府的权力。

君主独裁。詹姆士认为，君主专制是最好的制度。因为王权与神权相似，君主就近似于具有神性。因此它比其他政府形式都能更好地实现和谐。并且，只有在惟一的首脑指挥下，才能达到最高的统一，只有在惟一权力的控制下，才能避免国家分裂。因此，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英国人民应选择君主专制制。

君权高于法律。君主既然受命于上帝，人世间的法律对君主就没有制约力了，因此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只凭借自己的理由来拒绝议会制定的法律。詹姆士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他写道：在等级产生、国会建立和法律颁布以前，君主就已经存在，是君主设置了等级，建立了政府。“是君主创制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制了君主。”因此，君权是至上的。

由于詹姆士的君权神授论既否定了教会的干预，又排斥了议会的监督，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民的担心和反抗。在素有自由传统的英格兰，这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很快，议会作出了反应。


（三）高压政策和议会反抗


詹姆士一世的专制统治，引起了议会的不满，王权和议会的关系紧张起来。

冲突首先来自财政问题。由于国债高垒，詹姆士一世于1604年召开第一届议会，要求征税，遭到拒绝。1610年，国王任意提高关税的行为又受到议会的批判，而议会提出的“大契约”也没有得到国王的同意。随后，议会被解散。1610年后，詹姆士一世的财政更加困难，被迫于1614年召开第二届议会。这届议会明确宣布，未经议会同意一切税收均不合法，国王必须答应议会提出的改革要求，否则，决不考虑征税事宜。詹姆士一世恼羞成怒，又解散了这届议会。

此外，议会还就自己的合法权利和詹姆士一世进行了斗争，并反对国王的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利用弹劾权反对王权；强烈反对工商业专卖制。议会的这些斗争都是充分利用法的力量来反对王权的专制统治的。如1624年，议会通过了《反专卖制法案》，规定将根据普通法准则对专卖行为审查，违者罚款。该法律对国王也是有效的，它的通过是议会反王权斗争的一次胜利。

到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时期，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双方立场不可调和，斗争异常尖锐。白金汉弹劾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对立。尽管弹劾案以国王强行解散议会而告终，但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宪法思想对以后事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628年，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这年3月议会提出《权利请愿书》，其根本动机在于剥夺国王高于法律的权力，将国王的行为限定在法律和议会许可的范围内。由于查理不理睬议会的不满，议会在吨税和磅税征收问题上抛开国王，通过了埃里奥特议案。一周后，国王下令解散议会，逮捕了9名下院反对派领袖，此后连续11年未召开议会。议会与王权决裂。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议会用法律的手段来反抗王权的专制统治，并在此过程中发展了宪法的精神。但真要建立君主立宪制，还需要血与火的洗礼。


（四）宗教问题


政权与宗教问题是当时西欧各国的普遍问题，英国也不例外。由于天主教会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教士的生活腐化又促使他们大肆搜刮钱财，这对王权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英王亨利八世对教廷的特权忍无可忍，遂借离婚案之机和罗马教廷彻底分裂，开始了宗教改革的步伐。他禁止英国国会向教廷纳贡，封闭大小寺院几百所，没收教会的财产。1534年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英国教会不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

爱德华六世继承亨利的改革方案，吸收了新教的一些教义，宗教改革有了不小的推进。但在女王玛利即位后，天主教一度复辟，新教徒受到迫害。到伊丽莎白时期，亨利的宗教法案得以恢复。1563年，国会制定了“三十九条信条”，重申了英国国教的教义，确定圣经为惟一信仰，否认教皇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英国议会以一个世俗机关的身份行使了决定宗教事务的权利。

改革后的国教教会，隶属于国王，不再受罗马教皇的控制。没收的教会财产和禁止英国教会向教廷纳贡两项措施，加强了国王的财政大权。教士会议仍允许召开，但只能根据国王的命令行事。宗教法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而国王有权修改教会法。主教也保留下来，但要根据国王的提名选举产生。国王统治教会，教会服从于王权，这就结束了英国神权与王权、教会与国王对峙的状态。国王的势力随之大为扩展。可以看到，宗教改革为专制君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扫除了一个障碍。

到16世纪70、80年代，英国反天主教的清教徒人数大增，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团体。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他们同支持专制主义的国教教会抗衡，1640年资产阶级借用清教徒的旗帜，掀起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


（五）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


英国是在西欧最早进行并以君主立宪制方式完成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国家。17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两次革命：一次是1641年开始的“清教革命”，这是一次流血的革命，另一次是1688年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前者使查理一世和国会陷入一系列的战争，最终把这位专制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长达10年的共和政体。后者对国王没有伤害，但剥夺了他的特权，确立了君主立宪政制。

查理一世在经历了11年无国会的专断和1640年的“短期国会”后，于1640年11月召开议会。这届议会存在13年之久故称“长期国会”。英国的清教革命实际开始于这次长期国会的召开。之所以称为“清教革命”，由于在同国王对峙的长期议会中，清教徒占绝对优势。

革命一开始，议会就与国王针锋相对。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堡誓师，内战开始。1642年10月23日，议会军与国王军在埃吉山开战。至1645年的纳斯比战役，查理一世逃亡苏格兰，第一次内战结束。但国王军不甘心失败，又发起了反扑，结果第二次内战仍以议会军胜利而告终。1649年1月20日议会经过辩论，判决国王死刑，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清教革命结束。5月19日，英吉利共和国宣告成立。

但共和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复辟的詹姆士二世竭力要恢复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了1688年至1689年的革命，目的在于推翻国王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辉格党和托利党出面邀请奥兰治的威廉二世和他的妻子玛利到英国，詹姆士二世听到威廉带兵前来的消息，就出逃了。威廉和玛利登上王位，共同统治英国。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光荣革命”。

1689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终止任何法律，不经议会批准不得征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通婚等。威廉接受该法案。英国自此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

三、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


（一）法国专制主义的起源


法国是西欧各国君主专制政治发展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近代早期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呼唤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王权统治，这是法国专制主义的根源。和英国一样，法国也经历了早期专制和分封等级君主制阶段，到1515年法兰西斯一世继承王位，进入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央和地方两大行政机构与官僚机构的设置；第二，全国性法律的公布和司法机构的建立；第三，财政税收制度的形成；第四，官职的出售与官僚队伍的膨胀。

法国的新专制主义初步确立于16世纪初法王路易十一时期，159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亨利四世继承王位，法国君主专制政体进入发展阶段；在路易十三时代高度集权制建立，在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年）专制王权最终取得彻底胜利，君主专制政体最终确立。总体而言，经过了150余年的逐步发展，法国终于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18世纪后期逐渐趋于衰落。近代法国君主专制政治确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法国封建主义母体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断成长，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力量日趋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与扩展各自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在相互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均势，即依靠君主对两大阶级的相对独立性来调整彼此间的利益和特权分配。


（二）波旁王朝


在法国历史乃至西欧历史上，波旁（Bourbon）家族是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波旁王朝是波旁家族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等国所建立的王朝。这个家族因9世纪末其祖先主教艾马男爵封地在法国波旁纳斯的法旁堡而得名。

1572年波旁家族的亨利与瓦罗亚王朝公主至格丽结婚，于1589年瓦罗亚王朝无嗣后继承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开始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它在法国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法国封建专制达到鼎盛阶段。路易十四末年，封建君主专制已开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开始走向瓦解和衰落。波旁王朝对西班牙的统治始于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继承西班牙王位，称腓力五世，波旁王朝开始对西班牙进行统治，并延至1931年。在1735年和1748年，腓力五世的幼子分别领有那不勒斯王国和帕尔马公国，从而开创了波旁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这两个国家在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于1859年至1860年并入撒丁王国，波旁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亦随之结束。到路易十六时，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9月21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次日又宣布实行共和制，波旁王朝的统治中断。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一度复辟后又被推翻。以后在历史上著名的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期间，以及第三共和国初期，拥护波旁王朝的王党分子“正统派”，曾不断图谋复辟，均以失败告终，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也告终结。


（三）路易十四


1661年3月摄政的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成年的路易十四亲政。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法国专制主义进入鼎盛时期。路易十四一改路易十三时期权力主要由首相控制的状况，把国家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他宣称“朕即国家”，“法出于我”，声明不再需要首相，自己单独行使王权。

在中央，路易十四亲自组建四个中央理事会：即内政外交理事会、财务理事会、行政法院、陆军理事会。每天他都亲临主持其中一个理事会的会议，各理事会由路易十四亲自挑选的17名大臣负责。他们只起咨询作用，没有执行权，非经国王同意不得下达任何命令。他的主要谋臣先后有财政监督官柯尔伯（1619—1683年），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勒·泰得埃、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利奥尼。四位大臣两周举行一次联席会议，相互通报和确认王命，首相被废除，实现了国王直接统领财务、外交、军事、司法四位大臣的绝对专制统治。路易十四宣布教士会议必须听命于国王，各大臣未经国王同意不得发出任何政令。1665年宣布巴黎高等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不得讨论和表决国王的敕令。在地方，路易十四继续推行监察官制度，向新近吞并的地区增派监察官，增设了“海军监察官”，监察官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常驻各省的行政官员。每届监察官的任职由3年延长到5年甚至10年。而且每位监察官还配备了监察官助理、专业助手和秘书，组成幕僚机构，凌驾于地方各级官僚体制之上，成为绝对君主制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路易十四还抑制省一级的三级会议，只允许它在需要征税时召集会议。

路易十四在1672年组建18万人的正规军队，后来扩展到45万人（包括海军）。1663年法国只有20艘军用帆船，1677年增加到270艘，大炮由1000门增加到6000门，在地中海上布置了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的40艘大型轻帆船。

至此，经过150余年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君主专制统治取得彻底胜利，最终完善了行政、司法、财政三大统治系统和国家常备军指挥机构，造就了绝对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


（四）西班牙专制主义的兴起


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制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首先，1469年伊莎贝拉一世与斐迪南二世联姻，通过这种方式在西欧获得了广大的领土；而且，通过这一联姻，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两个王国得以合并，从而奠定了近代西班牙专制王国的基础。在新王国成立之后，两位君主都坚决地确立王权对封建贵族的权威。伊莎贝拉一世经过4年的西班牙内战，击败了国内反对派贵族和葡萄牙国王，维护了自己的权力。与此同时，伊莎贝拉还支持斐迪南进行了1482年至1492年长达10年的征服格拉纳达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王权。在治国方面，两位君主实行了一系列集权化措施，如废除军事骑士团；将贵族城堡夷为平地；给城市任命行政长官；改组了政务院；清除大贵族，补充进出身于小乡绅的官员，等等。

其次，西班牙在美洲占有最广大的殖民地，从而获得最丰富的贵金属来源。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的实力来自国内的封建体制和海外的财富，海外财富给西班牙王室以雄厚的财力基础。由于自身的实力，西班牙王室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英、法等国有很大的区别，它对本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毫不放在眼里。这个特点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西班牙大量输入美洲殖民地的贵金属，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另一方面，西班牙的绝对君主制反而成为打击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堡垒。西班牙专制帝国对16世纪两个最有资本主义活力的地区意大利和荷兰，都采取了毁灭政策，西班牙本国的资本主义也长期受到压制。


（五）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国


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其外孙查理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6—1556年在位）。查理一世出生于根特的哈布斯堡家族中，6岁时继其父业成为尼德兰统治者。16岁时继承其外祖父的西班牙王位及全部领域地。19岁靠贿赂收买德国的7个选侯，当选为“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一时成为头戴多顶王冠、声名显赫的封建帝王，他施展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凭借连绵不断的征服战争，终于建立了一个横跨大西洋，纵越地中海，囊括西欧大部分（德、西、尼、意）、北非一部分以及中南美绝大部分地区这样一个大帝国。1522年7月他亲率4000名德国雇佣军残酷镇压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1519年），并在西班牙建立起反动的君主专制；又与教皇勾结，共同反对宗教改革，镇压异端；他还联合德国诸侯，残酷镇压1524年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杀害农民达十万之众。1552年德国新、旧教诸侯联合反抗其统治，法王也趁机出兵占领洛林。查理五世惨败并被俘获。1555年双方缔结奥格斯堡和约，从此德国诸侯称雄割据愈甚。1555年10月25日查理五世退位，将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让与其弟斐迪南，将西班牙王位让与其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查理五世大帝国遂告破裂。

腓力二世的帝国领土包括了西班牙本土，尼德兰、意大利境内属地和非洲殖民地，腓力二世自命为西欧封建秩序的保护人和正统天主教的卫道者。他在帝国内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和英、法争夺霸权，妄图依靠武力和天主教称霸欧洲。1581年，他兼并了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1588年，腓力二世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几乎全军覆没，在对法、尼的战争中也屡遭失败。连年战争耗尽了国家财力，殖民地财物大都由统治者消耗掉，资本主义受到限制，此外，专制统治、民族压迫、宗教压迫使人民起义不断，至17世纪中期，腓力二世帝国由于内外交困而瓦解，殖民优势被英、荷取代，失去了在欧洲的重要地位。

四、德国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

近代德意志仍是中世纪时沿袭下来的“神圣罗马帝国”，它由300多个大大小小的邦、51个自由市、1000多个小骑士领地组成，帝国皇帝仍为哈布斯堡家族所把持，但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其君主专制主要是各小邦的专制制度，以帝国最大的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代表。


（一）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帝


普鲁士绝对君主制诞生于三十年战争之中。在此之前，条顿骑士团早已解散，骑士已融入世俗地主之中。但是，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队驻扎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强行征收捐税，任意勒索，这刺激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他以军事紧急状况为由，不经等级议会同意，强行征税，效仿瑞典军队模式，建立起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以后，普鲁士不断地卷入各种国际战争，以军队为核心，建立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官僚机构，形成了该国专制主义的一大特征。

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大力进行国家中央行政机构的建设。172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把旧有的国务委员会改造成为初具内阁型的“最高财政、军事和领土委员会”，简称“总委员会”，由它负责管理国内政策、财政和军事。总委员会以下设立若干部，每个部设一名大臣和若干协助其工作的顾问官。各部分分别负责管理若干国家事务如司法、造币、征税等。后来又建立负责国家日常事务的机构“战争和国内事务枢密院”。普鲁士还加强了国家财政机构。18世纪初以前，国家财政由彼此分离的三个机构管理。1713年建立了财政总委员会，取代以前的财政机构，实行统一管理。18世纪普鲁土国家机构的建设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机构重叠庞大的弊病。

普鲁士的专制主义与西欧其他国家的专制主义相比，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农奴制和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普鲁士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浓重的封建残余，这一特征严重地影响了19世纪普鲁士以至统一后的德国的政治，使德国最终发展成军事化的、容克贵族较有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

1740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即位，后世称他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对外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普鲁士的军阀统治和对外扩张空前加强，他把军队扩充到20余万人，占欧洲第四位，但普鲁士王国的人口却占欧洲第13位，从而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国，登上了欧洲的国际舞台；普鲁士作为在德国内部出现的一个新强国，频频和奥地利互为争雄。普、奥这两大强国之间的最初冲突是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参加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一些土地。1772年又参加了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其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86—1797年）又同俄、奥两次共同瓜分波兰（1793—1795年），此时普鲁士领土增至3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860万。

在对内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提倡以“开明专制”的精神进行改革，自命为伏尔泰的朋友和庇护者，标榜“哲学家和君主”的联盟，自称“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个仆人”。实际上，他的政策的中心是军队的强化和推行专制主义的统治。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容克、官僚和军国主义的混合物。为了保持农户的数量，1763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法令，取消皇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依附关系，禁止地主从土地赶走农民。1777年，又颁布法令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可是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在工商方面，他实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即全面奖励出口制成品，限制工业品进口制成品，也禁止出口工业原料（羊毛等）。国家禁止输入约500种物品，取消国内关卡，限制行会垄断，奖励资本家兴建各种手工工场，限制工人自由，严禁一切罢工。他的经济政策和目的是保证容克国家的需要和贵族对工业品、货币的要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开明专制”使得普鲁士在中欧的地位举足轻重。


（二）奥地利：玛利亚·特利萨的时代


哈布斯堡王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多民族国家。奥皇查理六世在位时，为防止各国分裂帝国领土，于1713年颁发“国本诏书”，宣布帝国所有世袭领地不可分割，若无男嗣，由其长女继承。1740年，长女玛利亚·特利萨即位（1740—1780年在位）。法、普等国想分裂奥地利帝国，发动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玛利亚·特利萨的继承权得到了承认。奥地利专制主义时期国家制度的改革经过了两个阶段。其中，玛利亚·特利萨的改进是第一阶段，这个时期所推行的“开明专制”奠定了新型国家的基础。

玛利亚·特利萨为了对付法国和普鲁士随时可能发动的入侵，首先进行军事改革。虽然奥地利从1649年起已有由招募的士兵组成的常备军，但其数量不大，大部分兵力是战时国王与各领主协同征集的，这种军队的组织方式不能确保奥地利在战争中获胜。为了维持一支较大的常备军，奥地利从1748年开始征收“军税”，每个领地每年应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额的款项，国王用这些资金来装备和训练军队。1749年玛利亚·特利萨成立执政部来管理内政和财政，并规定10年的税额。中央拥有征税权，即每年征税无须受封建主控制的地方会议批准的限制。政府大量征召新兵，经过军事训练遣散复员，一旦需要时重新应招入伍。军队最初为10万余人，到80年代初增至27万余人。由于实行买赎免军役和代服军役的办法，贫民和小手工业者成为军队的主要社会成分。当时玛利亚·特利萨还创办了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此后军官都必须经过正式训练才能任职。1761年，她改组中央机构，成立了国务会议。

玛利亚·特利萨还改革税收制度，国家普遍征收所得税，即依照纳税人的财产和等级来征税。大封建主每年应缴纳600盾，一般贵族为200至400盾，农民为48克莱茨，雇农为4克莱茨。政府对大部分新办工厂的厂主免税10年。后来又开征间接税和遗产税，并从遗产税中提取用于开办学校的基金。政府还统一了国境关税和国内关税，只规定了两种国境关税，即输入税和输出税，对奢侈品输入规定了很高的税率，而对国内短缺的原料的输入则规定了很低的税率。奥地利废除了大部分国内关税，并确定只有国家才能征收国内关税的原则。同时建立较完善的国内交通网，使商品的运转迅速而且价格低廉。这些措施使政府收入在很短时间内从3600万盾上升到5600万盾。政府还调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颁布限制贵族地主权利和部分减轻农民对地主从属地位的法律。根据1770年的劳役特许令，农民服劳役日数每周不得多于三天，每天为10小时。宫廷领地的农奴制则予以取消。

由于国家技术落后，发展经济需要各种人才，1749年政府颁布命令进行改革，允许外国人自由迁居奥地利，给予免税和宗教自由，并修改了防止外籍工厂主发展的市政法规。国家设立奖学金。奖励新生产方法的发明和新企业的开办，并悬赏征集技术发明。国家以官费派遣人员到国外深造，并禁止熟练工人外流。国家还统一了币制，从1762年起发行纸币。

玛利亚·特利萨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制定了新的刑法典和民法典。1776年废除了刑讯，并显著减少了死刑，在大监狱内设立工厂，用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手段来改造犯人。政府拨给学校巨额补助金，使大学和部分中学脱离教会，并开设了一批培养专门人才的技术学院和女子师范学校。这些改革是在1753年起任首相的考尼茨公爵的帮助下进行的。

奥地利专制主义改革的第二阶段由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在位）开始，他继续推行玛利亚·特利萨时代的“开明专制”，进一步强化王权。玛利亚·特利萨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受到了封建贵族的敌视，1790年约瑟夫二世死后，这些改革措施被取消，奥地利专制主义逐渐衰微下去了。

五、17世纪和18世纪的战争

16世纪至18世纪，西欧大地发生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战火的考验。分析这些战争的起因，我们可以发现，16世纪的战争多与宗教改革有关，穿插的是不同教派的斗争，而到了17、18世纪，王权之间的斗争成为主要的特点，各王权开始在欧洲争夺势力范围，寻找机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一）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称霸企图的破灭


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在当时都是实力比较强、而且野心很大的王朝。

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欧洲各主权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哈布斯堡王朝。野心勃勃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心想统占整个欧洲。当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范围很大，这种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西班牙王室的野心造成的。胡安娜和哈布斯堡家的美男子腓力成亲，他们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的王位。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的殖民地、哈布斯堡王朝在中欧的世袭领地与勃艮第领地都归到查理一世的手中。接着，查理不顾英、法等国的反对，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526年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为抵抗土耳其，选举查理一世的弟弟斐迪南作了它们的国王，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由此，欧洲笼罩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阴影下，其势力之强大引起了当时很多国家的恐慌，尤其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包围之下的法国。

当时法国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为抵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强势，法国首先支持德国的“新教同盟”，参与了三十年战争，最后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三世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这份条约，法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洛林的3个主教区和除斯特拉斯堡外的整个阿尔萨斯，成为欧陆的头号强国。随着法国势力的扩大，路易十四野心大长，企图称霸欧洲与世界，于是接过西班牙的王权，宣布其孙为西班牙国王，称腓力五世。这样法国波旁王朝就取代了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欧洲各国的威胁。

各国联合起来反对波旁王朝称霸，于是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彻底挫败了路易十四的称霸迷梦。

从哈布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称霸迷梦的破灭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西欧各国并不希望有一个无比强大的势力统治自己，于是纷纷通过战争限制强势力的扩展，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除了前面已说过的三十年战争外，我们再简述两场战争和各大国势力消长变迁的过程。


（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查理二世（1665—1700年在位）没有儿子，立遗嘱把王位传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但要保证法兰西和西班牙不能合并，否则，就要将王位传给奥地利皇帝奥波德一世的儿子。1700年，查理二世去世。次年，法国宣布腓力为西班牙国王，称腓力五世，同时侵犯西班牙领土尼德兰。奥波德一世想让他的次子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此时，他立即和英国、荷兰及普鲁士结成反法联盟，后又有葡萄牙和萨伏依公国加入。西班牙人忠于国王的遗嘱，支持法国，巴伐利亚因为和奥地利敌对，也成为法国的盟友。1701年3月，战争打响，历时12年，主要战场在意大利、尼德兰和德意志，还蔓延到了美洲。

战争波折不断。1703年，反法同盟在奥克斯塔特大败西、法军队。1706年发生的都灵战役、拉米伊战役和1708年的奥得纳尔战役，法国均告失利。1710年，在利亚维西奥战役中，西法联军挫败查理大公，1711年的战局转为有利于法国。

战争的转折比较有戏剧性。1711年，查理大公因其兄身亡继承了奥地利王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史称查理六世（1711—1740年在位）。这样，英国和荷兰害怕查理势力过大，就改变态度，不再支持查理争得西班牙王位。1713年4月交战双方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乌得勒支条约》，次年又签署《拉施塔特和约》。腓力五世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战后，法国失去欧洲霸主地位，英国则加强了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


（三）七年战争


1756年至1763年，在欧洲、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区和海域，欧洲主要的国家组成两大集团，进行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历史上称为“七年战争”。

奥地利为了夺回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中被普鲁士夺占的土地，准备发动对普战争，于是组成了奥法联盟，俄国、萨克森、瑞典和西班牙也加入进来，组成了交战的一方。英国为牵制法国，支持普鲁士，结成交战的另一方。1756年8月，普、英7万大军进攻萨克森，旋胜。次年5月，俄军攻入东普鲁士，普军败北。1757年、1758年英军与法军在法国海岸交战，普军趁机打败法奥联军。但在1759年，俄奥联军重创普军，次年再占柏林。至此普军困难重重，战局的转机在1762年，这年俄国彼得三世即位，退出战争，使得战局转变。1763年2月15日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签订《胡贝图斯堡条约》，欧洲战事结束。

与此同时，英、法在美洲和印度等地争夺殖民地。在印度，普拉西战役（1757年）英国取得胜利，到1761年，英国完全取代了法国在印度的优势地位。在美洲，英、法两国展开了争夺战。1759年英国占领魁北克，1760年法国占领蒙特利尔。另外，在西非、西印度群岛等地的战事均以英国胜利而告终。1763年2月10日，法国被迫与英国签署《巴黎和约》，欧洲以外的战事结束。

七年战争是英国和普鲁士走向强盛的契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七年战争成为世界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变进程的动力源之一。此后，法国一步步走上革命的道路；而美国的崛起也与此有关。

六、近代国家主义政治学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些思想家们对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做出了反映。他们一方面反对教会和封建专制的统治，为新生事物作论证，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的限制，不能摆脱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他们从自然法和人性论出发，反对君权神授，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论证新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合理性，体现了新兴阶级的利益；但他们也持有一种情结，希望国家能强有力地保证这一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大多主张君主专制的制度，反对人民主权；他们已摆脱了从宗教与道德视角看待国家的观点，而是从法律的视角看待国家政权，法律成了新兴阶级的武器，法治也成为近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

下面我们将从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和雨果·格劳修斯的思想中，认识这种导向思想变革的政治学说。


（一）让·博丹


让·博丹（1530—1596年）生于法国翁热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图卢兹学完法律后，他来到巴黎从事律师职业。由于他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不久，他就进入行政管理机构，并成为国王的检查官。在天主教徒与胡格诺教派信徒之间的激烈斗争中，他站在了“政治家们”一边。1576年他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参加了布卢瓦的三级会议，反对削减王室财产的建议。1566年发表的《历史研究的简便方法》和1576年发表的《国家论六卷》，是他的重要政治学著作，表达了他对宗教、国家等方面的观点。

博丹生活于16世纪的法国。16世纪初的法国虽然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但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已经出现，对外贸易活跃，这些因素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当时，法国还是君主专制的国家，但由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盟有所巩固，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贵族和教会，因此，矛盾仍然存在。博丹的思想就是针对这种历史背景而展开的，其要点如下：

国家的本质不是宗教。博丹的国家观念是在坚决抛弃宗教的基础上建立的。同马基雅弗利一样，博丹赋予国家浓厚的世俗色彩。他没有完全否定宗教，而是认为用世俗的观点认识人和人类社会是接近上帝的惟一途径。在《历史研究的简便方法》中，博丹承认上帝是世界的起点，认识上帝也是必要的。但要认识上帝只有通过世俗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所以人要认识自然与社会、社会组织的特性和国家的生活。君主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治理人类，但君主是为了人而进行统治活动。博丹的国家观念虽然没有完全抛开宗教，但他的立足点是人而不是神，其目的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作论证而非为教会论证，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国家的基础是家庭。国家的本质不在于上帝，那么，国家是怎样产生的呢？博丹是从家庭入手解决这一问题的。他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联系的首要的和关键的形式，国家就是从家庭产生的。家庭是最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财产像家庭一样，是符合自然的制度。二是家庭体现了合法权威和政府的完美原型。男人因为富有理性成为家庭的统治者，女人和儿童接受夫权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之间因为利益结合成松散的联合体，联合体的范围和功能逐渐扩大，最终形成了国家。而国家的形式和特点也就类似于家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国家以不平等为基本原则。因为家庭中的成员是不平等的，国家中如果人人平等就违反了人的本性。第二，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利。第三，家庭需要家长的统治、管理，国家必须靠君主的权威。这就为君主制及个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作了论证，体现了时代的烙印。

国家的核心是主权。“主权”是国家的核心，这也是博丹国家思想的核心。博丹认为，国家的根本特征就是主权。主权是绝对的，因为它是最高的权力；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主权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要受到神法、自然法以及关系到国家结构的那些法律的约束。主权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永恒的属性，只要国家在，主权就在，而统治的职能可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另一个政府。主权不是上帝的产物，他产生于人的本性，人类的需要和期望，他是人自身利益的体现。国家的管理作用体现为制定法律，法律体现了国家的主权。

在博丹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博丹恢复了系统阐述国家论的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从此，国家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不断得到研究，逐渐完善理论构架。博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国家看做是自然的制度，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的需要，国家有至上的权威。但博丹又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他不再用道德而是用法律论证国家权威，他不用“好的生活”而是用主权来界定国家的属性，这表明博丹的思想属于新的时代。


（二）托马斯·霍布斯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出生于英国南部威尔特州的马尔麦斯堡，15岁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哲学和经院传统的逻辑学，毕业后留校讲授逻辑学。22岁在大贵族卡文迪希家做家庭教师。卡文迪希成为德芬郡的伯爵后，霍布斯通过这一家族结识了英、法、意等国的学术名流。他结识了伽利略、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儿等人，他们对他影响很大。在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熏陶下，他写了多部哲学与政治学著作。而体系最完备、内容最充实、论证最严密、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利维坦》（成书于1651年），他的国家思想也体现在这本书里。

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弗利和博丹的思想。马基雅弗利以资产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国家，但没有提供适当的内容；博丹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国家思想，重视了主权的作用，但国家主权的建立基础尚显薄弱，不能有力地说明服从的问题，这是博丹的弱点，也是霍布斯的起点。霍布斯对国家的产生与国家统治的根据作了说明，构成其富有特色和影响力的国家观点。

“人对人像狼。”霍布斯假设了一种自然状态来建立自己的学说。自然状态是人类社会的起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法是支配法则，人在体力和智能方面都是天生平等的。但人性是凶残多疑、完全利己的，人是好斗的、富有侵略性的和自私自利的动物，不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决不善罢甘休，并且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拥有平等体力和智力的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由于没有任何约束，再加上如果没有足够的东西，不损害他人很难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人们就在各自无休止的欲望的支配下处于相互斗争的景况，这就是“人对人像狼”的状态。

契约国家。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可怕，由于人的理性的驱使，人们就要求摆脱自然状态中互相争斗、如狼似虎的可怕社会，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摆脱自然状态也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完成的。按照自然法，人要寻求和平，保守和平，必须在相互平等的权利下，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自愿放弃权利。于是，一群人走到一起，相互订立“契约”，大家都同意把自己原来享有的自然权利转让出来，交付给作为第三者的某个人或一些人，由他或他们进行统治。由此建立了国家。国家不是神意授权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转让的。这样，霍布斯就彻底推翻了君权神授之说，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这一理论基础。

君主与权力。霍布斯强调君主的权力，主张专制主义与集权主义，这也是其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中的人放弃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将其归属于某个人或一些人，这个人或这些人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按霍布斯的判断，政府形式会从契约式的原始民主制过渡到贵族制，并最终达到君主制。因此，君主代表国家的权力是完全合理的。君主以契约权利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君主的意志代表的是大家的意志。人民在让渡权利后，就只能服从和接受，而无权抱怨。

霍布斯的学说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他主张的君主专制制，以资产阶级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根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害怕革命与社会动荡，主张以君主制的形式来实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认为只有实现全面控制的强大的政治权威才能给资产阶级带来秩序。他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


（三）雨果·格劳修斯


格劳修斯（1583—1645年）是17世纪荷兰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国际法的奠基者。格劳修斯出生于荷兰的商业城市代尔夫特，17岁就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政界，一生担任过很多官职，这些政治活动为他的国家学说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他在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有：《捕获法》（1604年）、《论海上自由》（1609年）和《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

同霍布斯一样，格劳修斯的政治思想以人性论为基础，以自然法为出发点。格劳修斯是世界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近代资产阶级自然法概念的学者，他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对自古以来的自然法观念作了梳理和探讨，并加上了自己的思考，对自然法理论做了系统和完整的论述。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格劳修斯建立了一整套国际法理论，用于调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格劳修斯也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的国家政治学说有以下要点：

自然法学说。格劳修斯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一系列自然法则加以世俗化改造，并赋予自然法以新的内容，实现了自然法理论的近代化、神圣化和权威化。

在格劳修斯看来，自然法来源于自然和人的理性。自然给予任何动物以生存与自卫的能力，这是动物的一种自然本性，人也具有这种本性。但除此之外，人还有不同于动物的地方，这就是人的理性。人生而具有社会性，有交往的愿望，有合作的需要，人就在理性的指导下按自然的规定行动。人的自然本性和理性是自然法的第一源泉。而神法是自然法的第二源泉。格劳修斯承认神的存在，但他认为神也不能改变自然法，而只能以自然法为依据。

不仅是神法，人类社会的各种法律也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格劳修斯给自然法下了一个定义：“自然法是理性的命令，他指明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本性相合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自然法是“公正”和“正义”的体现，而二者是社会普遍适用的原则，因此，自然法是普遍适用的，是一切法的依据。

国家主权论。格劳修斯从虚构的故事开始讲国家的起源。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过着“自然状态”的生活，受自然法的支配，享受自然的权利，过着和平、安定、自由的生活。人们为了防止外来侵袭，保护自己安定的生活，本能地要求联合起来，通过契约，“彼此同意”建立国家。国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安全和福利，保障了人们的自由和平等。主权作为国家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只能由君主来掌握。

国际法理论。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格劳修斯提出了他的国际法理论，把战争纳入法律的范围之中。当时流行“战时无法律”的观点，在格劳修斯看来，在战争中，自然法也是存在的，这就要求交战各国要讲正义和信义。他对战争作了分类：从性质上讲，战争就可以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从形式上讲，战争可以分为公战、私战和混合性战争三种。他认为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不一定诉诸于武力，和平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则交战各国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维护正义，坚持人道主义，尽可能减少战争的破坏。

格劳修斯同博丹一样主张君主主权论，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他和博丹有不同之处。在格劳修斯看来，国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建立的，主权是暂时的、可以分割的。可见，在格劳修斯的主权论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主张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一方面又承认要有限制；一方面认为主权只能由君主来掌握，一方面又说主权可以分有的。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格劳修斯和霍布斯的观点。二者都是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开始论证国家的起源的，但对自然状态的描画不同：格劳修斯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安定的，而霍布斯认为那里充满了战争。订立契约的目的也不同，格劳修斯认为契约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利益，而霍布斯认为订立契约是为了结束战争状态，追求利益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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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成熟及其理论表现

一、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文艺复兴时期，从14至15世纪开始，在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所实行的雇佣劳动制度开始发端并流行。同时，随着海外航行和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活动日益频繁，海外殖民掠夺和贩卖奴隶，使得西欧各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西欧本土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

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态，在意大利最为明显；在西欧的其他地方，开始是稀疏的点状布局，后来也逐步有了扩展。尼德兰的一些城市、伦敦、巴黎和科伦逐步成为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时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主要是进行纺织业和采矿业的生产。在手工工场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封建主义的宗法关系；工场大部分被商人控制；由于商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工场的生产还被纳为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最终引起了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才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确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西欧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几个大的阶段，那就是16世纪的“商业革命”、“价格革命”；荷兰在17世纪的异军突起；英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圈地运动”。


（一）“商业革命”和公司制度的崛起


西欧的商业革命，是由空前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贸易所造成的。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欧洲本身的资本的流通范围、流通速度和流通周期都有了很大的增加。贸易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改变了过去它只为国王和贵族服务的性质，而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相关的流通与交换活动，商业的社会功用也发生了改变，市场交易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人们获得日常生活物品的手段。

这种情况必然促使商业本身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发生变化。中世纪的封建性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和商人公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工场，逐步被资本主义的“公司制”所代替。最初的组织是“协调公司”，它是同一行业的商人联合起来组成的“协会”式的机构，这种机构是最初的商业活动的信用本质的起源。它制定一定的制度，反对行业垄断，根据一定的规则，确定成员获得交通运输、码头、仓库、市场便利的程度。“契约”作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基础，已经成为处理交往关系的基本社会规则和信条。

到了17世纪，一种新的公司制度代替了“协调公司”，而成为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它就是“股份公司”。“有限”股份公司通过给一定数量的投资人发行“股票”来组织自己的“股东”团体，形成对公司的领导。公司股票以其抽象的纸面形式，确定股东在公司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的权益，从而改变了以前商业组织中个人权力起绝对作用的情况，也防止公司管理上个人的随意活动，并防止由此使得经营可能遭受到个人自然状况的影响的弊端，使得公司成为不以个别人的主体意志、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为转移的永久性的经营实体。股份公司在其早期大多是商业性质的，是为了进行贸易的方便，提高贸易的效率。当然，股份公司制度也逐步在工场和工厂的生产领域建立起来。这是其后几百年发展的总趋势。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政府权力被运用于公司经营上的情况，那就是有“特许经营”权利的股份公司。这种公司尤其在西欧帝国主义的殖民贸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早期（18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印度和东亚的势力很大，几乎起着英国国家总代理的作用。英国利用经营特许进行海外殖民贸易的公司，有北美的哈德逊湾公司、普利茅斯公司和伦敦公司等等。另外，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是特许经营的股份公司，它很有经营的能力。

商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货币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实际上，市场的成熟，就是货币交往规则的成熟。西欧古代在一些地方也有货币，但是在中世纪以前，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较多是“以物易物”，货币经济并不发达。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货币和市场日益发挥其重大作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由于贸易的频繁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在各国形成本国货币的基础上，一些城市国家因为商业的发达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它的货币就被其他各个城市或者地区、国家认可为“国际货币”。例如早在14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城市货币就被整个意大利和其北部的欧洲各国承认为国际“通货”。但是，早先的各国货币制度并不是统一的，货币的流行比较杂乱，对于某种货币的认可或者不认可，是当时贸易中的大事。所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货币和形成各国、各地都认可的国际通货，成为提高贸易效率、扩大商业信用的社会作用的关键。但是这个理念的实现，经历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大约300年时间的努力过程，到了17世纪后期，各国的货币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最早建立起国家货币体系的是英国。法国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真正的统一货币。

总之，商业革命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带来了最初的社会财富，创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基础。


（二）“价格革命”浪涛及其社会后果


从15世纪末开始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促成了西欧的海外殖民贸易和疯狂掠夺。而掠夺的后果，就是西欧本地财富的急剧增加。据统计，在16世纪，由于金银从海外流入，西欧的黄金总量就达到了119万多公斤，比上一个世纪翻了一番；而白银则达到2140万公斤，增加了两倍。

西欧市场上贵金属的增加，使得一般商品和货币的数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币增加而物质用品相对减少，就出现了物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一现象首先发生在那些海外殖民侵略范围与程度最大、从而从海外获得贵金属最多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早期，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这一情况到16世纪中期普遍覆盖了西欧的各个主要国家，而到16世纪末，西欧的物品价格比世纪初上涨了两倍以上。西班牙的物价则上涨了四倍多。这种物价飞涨的现象，使得一般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生活无着，纷纷破产，处于饥饿和赤贫的痛苦之中，他们成为在买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上最廉价的被动因素，使得劳动力市场更为扩大；而有资本实力的资本家、富裕手工业者和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的大地主，则从价格的上涨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趁机扩大经营，以更为廉价的工资雇佣那些因为破产而成为早期“无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他们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阶级结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明显对立。而这种所谓“价格革命”，对于封建贵族和地主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货币地租，而货币的贬值也使他们收取的地租的实际价值大大减少，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他们中那些坚持原来的封建经营方式的人，就必然成为新时代的牺牲品；而只有把经营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即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主，才能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就等于他们以新的社会身份加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封建地主的破产和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一起，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中阶级结构的解体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衰落，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同时，“价格革命”导致了那些本土资本主义因素较少、主要凭借海外掠夺发财的国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衰落。


（三）荷兰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


荷兰是尼德兰（西欧大陆低地）地区北部的几个省，它的地理特点使得它处于交通中心的位置。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荷兰就有了自己当地的手工业，这一有利的基础和16世纪西欧市场普遍发展的机遇，使得它在16世纪中期就开始成为西欧北部的主要商业中心，它人口稠密，城市众多，工场手工业十分发达。在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一批城市中，毛纺业、麻纺业、捕鱼业、渔产品加工业和造船业在当时西欧规模最大、生产水平最高。阿姆斯特丹的远洋航运船队和捕捞船队非常有名，在西欧整个的世界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每年从阿姆斯特丹和北方各城市出海捕鱼的船只就有1000多条。这里的商船同波罗的海各国有着其他航海国家没有的独特联系，而且交往频繁。

在尼德兰南部，以佛兰德尔地区的安特卫普为中心，有一批航海业、纺织业、冶金业、制糖业和印刷业都很发达的城市。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十分发达，当时西欧和世界各地的大公司和商行都在这里设有代办处，共计有千余家之多。平日就有五六千外国商人在市面上奔忙。而港口停泊的船只，一般时候有2000多艘。

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尼德兰最早形成了西欧资产者人数最多的富人集聚地。这里的商人有宏大的世界主义气魄，称他们是在全世界采蜜的蜜蜂；同时，他们怀着把世界据为己有的野心。例如他们把北欧称为他们的森林，把莱茵河畔称为他们的葡萄园，把西班牙、爱尔兰和德国称为他们的羊圈，把普鲁士和波兰称为他们的谷仓。

16世纪60年代，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到70年代末期，争取独立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西欧以至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政治道路。

17世纪前半叶，荷兰的经济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经济强国。它的手工工场成为西欧最具有近代技术水平的产业。它生产的呢绒、丝织品和麻织品在欧洲和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英国的呢绒业要靠它来完成最后工序。它的造船业更为发达，西班牙和英国用的大船，要荷兰制造；荷兰的海上运输业也很强大，它的远洋船只的吨位占到西欧总量的3/4。它得到了“海上马车夫”的美称。在当时又被称为“渔业共和国”的荷兰，有10万人从事渔业生产，渔产品大量出口。此外，在造纸、冶金、奶制品业、印刷、木材加工业等方面，技术先进程度是欧洲最高的。到17世纪中叶，荷兰的农业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品化的程度在欧洲是最高的。

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荷兰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方面也逐步取代了老牌殖民帝国葡萄牙的地位；它占有了原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所霸占的许多殖民地。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西海岸，再到美洲东海岸，还有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都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被海外各地人民以憎恨的态度称之为“荷兰鬼”，他们到处进行屠杀和抢掠，在殖民地实行残酷血腥的奴隶制统治。就这样，荷兰成为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国。在西欧本土，荷兰不但成为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诸国中的“老大”，而且取代了中世纪晚期以来德意志“汉萨同盟”对于波罗的海沿岸贸易的垄断，操有了和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进行贸易的独占权。

荷兰真正成为17世纪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17世纪末，荷兰逐步走向衰落，它作为一个商业大国，不得不在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的英国面前甘拜下风。


（四）英国的“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端


从17世纪末叶开始，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压倒了荷兰。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具有比荷兰更为优越的产业资本的基础，它比商业资本占经济主导地位的荷兰更适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

英国的封建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叶就开始瓦解。在15世纪，英国农民就大部分转变为“自耕农”。农民根据各地的情况，实行不同方式的独自耕种，但同时也根据英国的传统习惯，在每年的庄稼收割以后，拆除围栏，各家的耕地都连成一片，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而且，可耕作田地以外的树林、沼泽、荒山、草地等等，虽然名义上归其领主——贵族或者地主所有，实际上是供广大农民长年使用。

当时英国工业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羊毛纺织业发展得十分迅速。在15世纪，英国本身由于没有足够的纺织业，它的放牧业所产的羊毛，要大批出口到荷兰的佛兰德尔等地的纺织工场。但是到16世纪，英国由于自身的纺织业发展了，羊毛出口大减，而呢绒出口量大增。到了16世纪60年代，英国呢绒的产量已经在欧洲占第一位。这样的经济进步，完全是由于英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得的。

在15世纪中叶，英国农村已经开始形成“分散型的”手工纺织工场；到16世纪，规模较大的“集中型的”手工纺织工场已经普遍形成，而且遍地开花，有的呢绒纺织业工场的工人人数多达上千，内部分工也十分细致。随着纺织业的急剧发展，英国本国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供不应求，羊毛成为短缺商品。因而，16世纪中叶的羊毛价钱比15世纪中叶上涨了两倍，牧羊业成为热门的产业。正因此，牧场地的价格高出农业耕地的一倍，而草地价格高出耕地两倍。这是因为一英亩地如果用作放牧羊群的牧场，比这一亩地种庄稼的收益要高出两至三倍。

为了追求高收益，许多领主首先占据了原来习惯上被作为公共土地的林地、草地和沼泽地等等，把这些土地加以改造，尽可能地变为牧场，剥夺了农民利用这些土地进行自己传统的自然生活的权利。进而，领主还明目张胆地以增加收益为理由，把耕地改为牧场。这样一来，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作劳动的农民，就不再被领主需要，许多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浪者或者雇工。15世纪末叶到16世纪前17年间，英国全国总共圈地10万英亩多，到16世纪末，被圈的土地就已经达到68万英亩。其中有教会和1000多个修道院的土地，被国王以实行宗教改革的名义没收，而后分给一些亲信大臣，或者变卖给新教的土地经营者。这些地大多也被圈为牧场。当然，地主和王室进行圈地的不义行为，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激烈的“反圈地斗争”。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消亡和资本集中于工业化的经济趋势，在客观上是不可阻挡的。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工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从而，圈地运动的进程也更加迅速。如果说16世纪的圈地运动是新兴资产者的私人行为的话，那么，18世纪的圈地运动则成为被资产阶级议会法令所肯定的合法举动。18世纪的前60年被圈土地为34万英亩，而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年中，被圈土地为298万英亩，19世纪前二十年更达330多万英亩。

英国圈地运动的进程从16世纪到18世纪，长达三百多年。它促成了农村原有阶级结构的变化。原来是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而圈地运动的过程，就是促使15世纪形成的英国自耕农逐步解体的过程，也就是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者和从贫苦农民转化而来的雇佣工人（无产者）之间的对立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强大后备力量，为城市的资本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充分的劳动力条件。

二、重商主义和威廉·配第

英国作为西欧近代经济发展的最典型的国家，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大约开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和更早发展商业的国家一样，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商业领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后才在生产领域形成了原始积累的规模。这是因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也就是商业）是资本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而商业资本的兴起，是以新大陆的发现、海外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为契机的。英国商业资本兴起的最初阶段，大体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年和16世纪最初十年之间。作为商业发展的理论反映和理论支持，当时在英国和法国出现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


（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货币崇拜


西欧近代“商人”作为西欧本土的一种普遍社会经济角色，在中世纪后期才逐渐产生。在西欧社会结构中，他们最早的身份是“马车夫”，担当着运送货物的任务，后来才与市场的形成相伴随，成为有别于运输者的“买卖人”角色。他们用于进行买卖活动的资金，就形成为商业资本。应该指出，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仍然是陈旧的封建关系占社会经济文化的优势。当时的商业城市与旧文化的联系远比后来的工业城市要多得多。

商业资本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早期阶段。这时商业资本用于市场的规模仍然是小区域性的，因而小商品生产者只是在当地的（地方性的）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大部分产品。这也就是手工业行会和城市执政制支配时期，即城市和地方的闭关自守时期。

第二，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大规模市场开始形成，以至世界市场也逐步产生了。此时小生产者已经受到比较发达的商业资本的支配，手工作坊也已经出现。商业资本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最高点。此时的经济有三个特点：较大规模的商业公司；丰厚的商业利润；对广大殖民地的掠夺。产业资本在此时虽然也有所发展，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商人控制着大部分手工作坊主的生产活动。

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论述，是早期资本主义即作为前产业资本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了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重商主义所反映的商业资本生长史，是资本主义的“前期历史”。在资本未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商人资本”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历史形态。商人资本的整个发展对于生产发生的影响，就是使生产日益成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使“产品”日益成为“商品”。

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是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的经济政策，是在较大范围内推行的一种普遍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的文化宗旨，在根本上区别于中世纪的以“神圣”教会体系和上帝为中心的原则，而把城市利益（根本上也就是商人的利益）看做天地万物的中心。

重商主义具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特点：虽然当时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仍然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但是情况在早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在早期，封建领主把自己看做附属于他的一切臣民的一切经济行为的当然支配者；而到晚期，随着商业关系的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成为经济关系中的最活跃因素。因而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居于第三等级的首领地位。

高利贷者是随着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的增大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经济活动阶层。他们以自己的资金向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收取高额利息。高利贷在当时的贷款取向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向仍然处于旧社会体制内部的土地所有者和社会显贵提供货币贷款；二是向商人和小生产者提供急需的贷款。高利贷资本的意义在于：以形成较大笔货币数量的集聚形式，来积累货币形态的财富。它的意义不只在于自身直接地就是资本的产生过程，更重要的在于它造成把大笔资金转化为商业资本的可能性，促进商业资本的积聚。而且，高利贷资本促使小生产和封建领地制的崩溃，而它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对于国王的集中权力是有益的。那时的货币资本家是王侯们的银行家。

因为近代商业运作是以货币为其进行交换的实际符号的，所以，货币就成为商业资本的“实体表达”。商业资本的有无多寡，完全以货币来表现，由于商业的逐步发展，货币和货币量日益成为商人们在经济活动所关注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从而也逐步成为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目标。由于商业资本日益强大，货币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强大，人们对货币就产生了一种“迷信”，认为货币本身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至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功能，认为货币就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能”的“神圣”力量，似乎货币就像神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对货币的崇拜。


（二）重商主义者的理论


“重商主义”作为近代商业发展和商业资本运作的理论，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就产生了。

英国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是威廉·斯塔福德（1554—1612年）。他主要研究贵金属与价格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贵金属，这个国家的货币就贬值，物价就上涨。所以，国家应该尽量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同时，出口商品的价格应该提得尽可能地高，这有利于换回更多的贵金属。主张国家应以保守的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这是早期重商主义的特点。

英国晚期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1571—1641年）。他出生于伦敦的商人家庭，继承家庭传统经商，成为英国著名的大商人。1615年他担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负责英国政府的对外贸易工作，是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早期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不同，托马斯·曼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绝对禁止贵金属出口的保守主义理论是很有局限性的。东印度公司用出口的金银买了海外的东西，作为商品卖到第三国，可以为英国换回更多的金银。“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货币”，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信条之一。他在166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宝库或对外贸易的平衡》的著作。如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他是“贸易平衡”理论的创始人。他并不反对货币输出，认为出超的对外贸易是增加国家财富和宝库的普通手段，并提出在一年的外贸中，“卖给外国人的货物总额应当多于我们消费的外国货物”。托马斯·曼还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例子来说明，拿出一定量的货币进行贸易投资，做转口贸易，在买中赚钱，也在卖中赚钱，这对英国本国财富的增加是很有好处的。他说：“货币建立贸易，而贸易能够增殖货币。因此，投入流通的货币愈多，事情就愈好。”因此，托马斯·曼要求废除禁止货币输出的狭隘政策。他举例说，如果单看农夫把好谷粒撒在地上的行为，似乎可以对此行为作出谴责，但是播种正是为了在秋天收获更多的粮食。第二，托马斯·曼时代英国商品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上并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绝对的高价出口政策对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是有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国际市场，应适当调低英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他反对早期重商主义者的提高物价的政策，而主张降低物价，使得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能力。托马斯·曼以自己比较开阔的关于世界贸易的思维，批判了早期重商主义理论的狭隘性，推进了近代经济思想。第三，托马斯·曼主张在英国建立牢固的商品生产基地，他认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生产基地，才能为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商品。托马斯·曼的上述观点为英国当时制定新的海外贸易法提供了新的思想根据，同时也为促使英国发展自己的海外贸易、跃居世界最大的贸易强国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托马斯·曼之后，重商主义的思想在法国得到了发展。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柯尔贝尔（1619—1683年）。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40多岁时得宠于路易十四，担任了法国的财政大臣，并兼任海军大臣。他在任20多年一直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这极大地影响了17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经济发展。柯尔贝尔十分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要在本国增加金银，就必须减少别国同样数量的金银。同时，柯尔贝尔很重视本国的工业发展，法国的奢侈品（例如化妆品和酒类）的生产传统，就是在柯尔贝尔当政时期奠定基础的，因为当时法国特别鼓励奢侈品的生产与出口。为此，柯尔贝尔还专门开办了皇家手工业工场。从此时开始，法国成为欧洲各国上层权贵需要的奢侈品的供应基地，大量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法国。柯尔贝尔还统一了国内的税率，领导建立了统一的国内贸易市场，为此，法国进行了大量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他力主进行海外扩张，建立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海外推行殖民政策，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上升为强大的殖民国家之一。但是，柯尔贝尔采取了错误的抑制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法国经济的危机，使得路易十四政权和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同时崩落。

重商主义作为近代西欧的经济思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英国的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年）是18世纪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1767年出版了其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该书集中表达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十分重视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强调对“有效需求”的满足，把流通看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态，并以流通为大框架，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其结构和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出国家对贸易和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重要性。詹姆斯·斯图亚特还猜测到了“实在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并提出了“积极的利润”和“让渡利润”等概念，开始对财富的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


（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威廉·配第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在对封建势力做斗争中，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研究流通过程转变为研究生产过程。这就萌生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于17世纪后半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即英国产业革命完成之后。这一百多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上升和确立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作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具有较多的科学成分。它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后来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是威廉·配第（1623—1687年）。配第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就从事商业活动，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也学习过医学，1649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皇家医学院教授，后来成为克伦威尔的儿子的医生。他曾经做过爱尔兰总督的秘书，担任过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因而获得5万英亩土地，成为那里的大地主。他又曾经积极参与资产阶级革命，165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但在查理二世复辟时，他马上倒向国王一边，被国王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

配第是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崩溃、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带有过渡性的经济思想家。他的理论中仍然有较多的重商主义思想痕迹。例如在《政治算术》中，配第的重商主义思想很明显，他甚至认为海员的劳动比农民的劳动更有价值三倍。

配第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进行的。当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产业资本日益代替商业资本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配第受弗兰西斯·培根和霍布斯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图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寻找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基础。因而，他重视对工业产业运动过程的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从商业领域转移到了工业生产领域。

配第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与开采金银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与开采金银所消耗的劳动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价值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与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同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又是与分工的情况相联系的，因此，他把价值、劳动消耗时间、分工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力图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配第研究了工资、地租和利息等经济学范畴。配第在研究工资中指出，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工人的劳动。为了能够使社会增加财富，就必须使工人的劳动超过自己所获得的工资的数额，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应该比他得到的工资更高。这个比率越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就越多。配第认为应该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费用的水平上，如果再降低，工人的生活不能维持，社会的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

配第注重研究地租，他的地租理论已经猜想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了粗略的阐述。配第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工资等于最低限度的工人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还认为，农产品的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和种子的价值构成的，如果在农产品的价值中扣除生产费用，其余的部分就是地租了。所以，根据配第的理论，地租实际上就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农民工资和种子价值的那一部分余额。这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劳动剩余，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

配第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斯密的前驱和重农主义


（一）亚当·斯密的英国前驱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从威廉·配第开始，在亚当·斯密那里形成为一个严整的理论系统。这一从配第到斯密的发展过程，大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几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一进展做出了贡献。

一切经济理论都是当时经济情况的反映，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当时英国的经济情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经历了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英国的小农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完成。自由贸易的观念转变为“自由经营”的观念。而在工业本身，则出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过渡的局面。所以，可以说斯密的学说是机器大工业前夜的政治经济学。

从配第到斯密的思想过渡时期，在英国本身就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们是约翰·洛克、诺芝和大卫·休谟。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在1691年，他出版了名为《减低利息和增加货币的考察》的著作。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关于利息的学说。洛克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在晚年从事过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实践活动。他62岁（1694年）时，和人一起创办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并且是它的大股东之一。洛克在利息理论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配第的思想：第一，关于利息的来源。配第依靠他的地租理论推导出利息理论。配第认为，出租土地应该收取地租，同样，出借货币就应该收取利息。但是，人们租入土地是为了收取谷物，从收取的谷物中拿出地租；而借入的货币能够生产什么呢？从什么收益中拿出利息呢？这对于配第来说是一个难题。洛克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借贷的货币，并不是睡在借贷人的钱袋里，而是要进行一定的经营活动的，这种经营活动必然给作为经营人的借贷人带来新的收入，而利息就是从这新的收益中提取出来的。利息就是借贷人作为经营人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第二，关于利息的理由。配第认为出借货币、获得利息和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一样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租地农民要付出地租，借入货币的经营者要付出利息，配第无法回答，因为配第认为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也会形成地租。所以这个问题在配第那里很混乱。但是洛克比较明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地租和利息的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都是因为人们占有土地和货币的不平等所引起的。没有土地的人，为了获得收成，就要租种土地；没有货币的人，为了经营，就必须借贷。在这里，洛克已经认为，地租和利息同土地与货币的所有权相关，是所有权不平等造成的一种后果。

理论经济学家诺芝（1641—1692年）是继洛克之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做出贡献的人物。在洛克出版《减低利息和增加货币的考察》的同一年，诺芝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贸易论》。在诺芝的时代，重商主义还有很大的思想势力。但是诺芝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在许多观点上诺芝和重商主义进行了斗争。例如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国内保存大量货币，禁止货币出口，以免财富流入它国。诺芝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货币如果不加入国际流通领域，放在国内金库中，并不能使国家增加新的财富；死藏着的货币并不能产生利润，与能够有产生利润机会的货币相比，它实际上是造成损失的死东西。因此，只有把货币当作资本来使用，使货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活跃因素，多买多卖，不断获得利润，国家的货币量才能不断增加。可以说，诺芝已经区分了货币的两种职能：作为储藏手段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即价值增殖手段的货币。

在贸易理论方面，诺芝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贸易”的观念，反对“出超贸易”的观念。诺芝认为：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是由商品流通量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足，必然会有别国的货币流入，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充分，也必然会有一部分货币退出流通。因此，货币流通量与商品贸易量有关，只要国家有充分的商品供应，采取自由的贸易政策，就不必担心货币的流入和流出，也就不必一定要通过对外贸易来换取更多的贵金属，以增加国家的货币量。在诺芝看来，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城市与国家间的关系、家庭与城市间的关系一样，都应该是自由的，既然一个家庭必须通过和城市的其他家庭（居民）的买卖关系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别国的经济贸易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诺芝的这种理论，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具有海外扩张的强大能力，对于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充满了信心。

诺芝还发展了配第和洛克的利息学说。在配第和洛克那里，利息理论和地租理论之间有一种平行论证关系；而诺芝的思路与他们不同，他把利息和地租对立起来，对利息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诺芝认为，贷出自己的货币的资本家“出租”了自己的资本。他们拥有经营所必需的资本，但是他们或者是没有经营的能力，或者是不愿经受经营的烦劳，或者是有其他经营忙不过来，因此他们愿意把资本“出租”，他获得的利息，就是资本的“租金”。所以，利息和地租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立的。关于利息率，诺芝比配第和洛克有更高明的见解。配第把利率紧紧地同贷出货币的购买土地功能相联系，认为用这些货币所购买的土地能够收取地租的量，就是利率的依据；洛克则认为利率是由进入流通的货币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他显然没有区分货币与资本在本质上的不同，因而是不正确的。诺芝已能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决定利率的并不是货币或者货币量的多寡，而是经过借贷用作资本的货币的供应和需求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货币供应量很大，但是没有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或者这种可能性很小，没有多少人借钱，利率当然不会高。或者说，虽然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货币的供应量也很大，利率也不会高，只有在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发生紧张和矛盾时，利率的变化才会很明显。马克思认为诺芝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懂得利率的第一个人。

大卫·休谟（1711—1776年）和洛克一样是英国的哲学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经济理论家。他是受配第思想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和朋友，对斯密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在1752年，休谟出版了他的《经济论文集》，论及货币、贸易和贸易平衡等问题，这部论文集反映了休谟的主要经济思想。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已经比较发展的情况下，产业的利润和借贷资本的利息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当时的争论是：到底是借贷资本的利息决定工业资本的利润呢，还是相反？休谟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指出，在工业资本占据生产的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利息是由工业资本的利润的情况所决定的。休谟还以自己的著名的“货币数量理论”批评了重商主义，宣扬了贸易自由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货币流通量来决定的。货币投入很多，商品的价格就上涨，货币供应不足，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他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并不能给这个国家增加或者减少财富。但是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太多，则其商品价格较高，其出口就比较困难；而货币较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低，其出口也就比较容易。货币较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必然承受“入超”的不利局面，它的货币也就会外流。休谟以此来批评重商主义要求国内保持较多货币的观点。当然，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货币的符号意义，而忽视了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属性。


（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潮，主要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这一思潮在17、18世纪主导法国的经济政策。同时，它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世纪下半叶，法国经济还处于封建主义制度的束缚之中，同时受到重商主义的弊端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急需挽救国民经济的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学说就是法国的重农主义或称重农学派。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人物是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他出身于法国的鲁昂，青年时代曾学习和研究法学，当过鲁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并担任过国王路易十四的经理官。

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在法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但必然的衰败之势已经显露。尤其在16世纪以后，法国王室奢侈浪费，大肆挥霍，加之战争费用，造成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危机局面，王室一方面拉拢有钱的工商资产者，另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商主义虽然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它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王室也有意把经济危机转嫁在农民身上。作为法国经济基础的农业萧条和没落，反过来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导致新的经济危机。布阿吉尔贝尔面对当时法国农业凋敝、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勇敢地抨击当时法国封建王朝的苛刻而腐败的税收制度和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同情农民和减轻农民负担的主张。

布阿吉尔贝尔激烈反对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他强调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认为不应该把货币看做财富。他指出，在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不一定要用贵金属来铸造，也可以用纸币来担负流通中介的任务。布阿吉尔贝尔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货币并不利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甚至主张可以废除货币，进行产品间的直接交换。他认为由货币支持的流通过程并不创造财富，这就针锋相对地反对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与重商主义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财富只有土地，只有扎根于土地的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因而，在他看来，农业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财富的根本基础。布阿吉尔贝尔把生产领域作为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就导致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布阿吉尔贝尔还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初表述者之一。他把价值归结于个人的劳动时间。他认为，商业交换是人类必要的经济活动，但是交换要遵循一定的法则，那就是：各种交换的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决不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由转化入商品的劳动价值的不同量所表现的。劳动价值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劳动者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不同的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就决定了各种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不同。

布阿吉尔贝尔还主张重视自然秩序和客观的经济规律，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对经济规律的阻碍和破坏。

在布阿吉尔贝尔之后，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出现的以魁奈和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解释。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用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18世纪后半叶的重要经济学家。他出身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庭，16岁开始学医，50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55岁时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医生。他的职业和工作环境，使他得以结识许多社会名流，并经常和他们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这促使魁奈产生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兴趣。在60多岁时，他才真正进行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农业和国家的税赋问题，由于当时法国的粮食问题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1757年，魁奈在《百科全书》杂志上发表了《论农民》和《论谷物》两篇经济学论文，具体陈述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分析了造成问题的原因，认为国家应该减轻农民的税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魁奈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是他写于1758年的《经济表·略论公民每年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此后两年，魁奈所发表的著作，都是对上述《经济表》的发挥和解释。在1766年和1767年，魁奈还写了《第一个经济问题》和《第二个经济问题》。

魁奈创立了重农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经济表》中，他提出了自然秩序、自由主义、“纯产品”等经济概念。魁奈的主要理论功绩在于他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直接的生产领域，由此建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具有使财富增加的能力，因为农业生产有自然力的参与，具有特别的生产力，而在工业生产中没有这种能力。他认为，工业的材料都是由农业供应的，工业只能够使材料变形，不能使材料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能产生价值，使财富扩大。财富扩大的这一部分，就是“纯产品”。实际上，“纯产品”就是“产出”比“投入”多出来的部分，是价值的剩余，它就是产品包含的总价值减去生产费用的余额。可见，魁奈所说的“纯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

魁奈认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态，他所说的农业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由于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的，是惟一的生产部门。魁奈还把农业上的生产资本划分为“原垫支”和“年垫支”。这种将生产资本进行分类的思路，启发了后来亚当·斯密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魁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当时只是尝试，但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进行类似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范式。

在魁奈以后，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杜尔哥（1727—1781年）。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杜尔哥在年轻时学习过神学。24岁改而从政10年。30多岁时和魁奈及其经济学研究小组有交往。从1761年（34岁）开始，他担任利摩日地方长官长达13年之久，在这里进行了整顿税赋和财政的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38岁时他在巴黎和亚当·斯密相识。他担任国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1774—1776年）期间，力主经济改革，起草了6个改革法案。由于这些法案要求削减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引起王室和贵族的不满，法案终未在议会获得通过，杜尔哥也被免职。马克思把杜尔哥的改革举措称为预先进行的法国革命措施。杜尔哥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是《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出版于1766年。

杜尔哥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在工资理论方面，杜尔哥认为，所谓劳动者就是只有劳动能力而无其他所有的人，即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其本质就是出卖劳动力，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谋生办法。同时，杜尔哥认为，由于劳动者们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必然进行相互之间的竞争，竞相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以便以比其他人更为使雇主优惠的条件得到雇主的雇佣，而最优惠的条件就是劳动者自己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杜尔哥这种理论解释了魁奈所说工资只是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费用的原因。

杜尔哥还发展了魁奈关于阶级的理论。他用“利润”这个经济学范畴界定雇主和劳动者的区别：雇主就是可以获得利润的人，而劳动者则是不能获得利润的人。魁奈把当时的社会构成分为三个阶级，杜尔哥则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五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农业企业家，农业劳动者，工业企业家，工业劳动者。这为后来亚当·斯密的阶级划分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料。所以，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的逻辑来看，杜尔哥具有从魁奈向斯密过渡的中介作用。

四、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


（一）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苏格兰的克尔卡第，家庭富裕，父亲有律师头衔，是海关官员。斯密尚未出生，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环境使斯密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故乡中学毕业后，年仅14岁的斯密就以聪明的天资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哲学，17岁获得硕士学位，遂被推荐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斯密在牛津学习了7年，他在这里深受休谟的《人性论》的影响，他后来和休谟有着长期、深厚的友谊。1748年斯密离开牛津到爱丁堡大学任教，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28岁）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讲授了一段逻辑学之后，主要讲授道德哲学，这门课程虽名曰道德哲学，但包括广泛的学科领域，例如在第四部分政治学中，就有关于经济理论和国家财政政策的内容。8年后，斯密的道德哲学讲稿经过修改后以《道德情操论》的书名出版，他因此书在英国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13年间，涉猎广泛，有多方面旨趣，尚未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1764年，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职务，担任柏克莱西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赴欧洲大陆旅游。在法国巴黎期间，正是法国百科全书派活动兴盛时期，斯密拜会了爱尔维修，并与魁奈、杜尔哥等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密切交往，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这使后来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含有较多的重农主义痕迹。在欧洲旅行两年后，斯密于1766年（43岁）回到英国。此后他辞去私人教师的职务，在故乡闭门研究经济学，1773年（50岁）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斯密在乡间10年研究，终于写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一书，于1776年出版，时年53岁。1777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税务官，住在爱丁堡，1790年逝世。斯密写了多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只保留了两部，就是《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其余都被他亲手焚毁。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出版后，立即轰动英国，不但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而且也广泛地影响了英国政治家和社会大众。据说在当时的国会议员辩论时，各方都以斯密的这部书作为理论依据，争相引证。斯密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的经济政策。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总体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其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然秩序”论。斯密认为人性是利己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经济活动也都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追求合起来，自然就是社会的人们共同追求社会的利益，因为利己的人们之间也必须在互利的基础上帮助别人。人们互利的方法，在经济领域就是“交换”。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通过自由竞争来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而实行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支配着社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的进行。由此，斯密进而认为，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给经济的发展制造障碍，因而提倡经济“自由放任”的原则。可以看出，斯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较早倡导者。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源泉，只能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他批评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看做财富源泉的错误见解，也批评重农主义只把土地和农业劳动看做财富源泉的偏见。斯密指出，一切生产劳动的部门都创造财富。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支持的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和组成原因，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法。

他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认为劳动是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他提出了价值由耗费的劳动所决定、价值由被购买的劳动所决定等命题。在他看来，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是由劳动的供给与生产部门对劳动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斯密从总体上阐明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态。

他明确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家、劳动者和地主），揭示了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克扣，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对剩余价值的认识。

斯密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他对自由贸易学说和税赋原理也进行了研究，还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

斯密的经济学说有其科学真理的意义。例如在价值论中，他正确地指出了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在分配论中，他认为利润是对劳动的克扣。这些思想直接地启发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但是，斯密的学说中也有不科学的成分，例如在价值论中他认为交换价值是由三种收入决定的；在分配论中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等等。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这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要求，一方面对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敏锐、深刻的见识，另一方面又不能客观地看待劳动的本质和当时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的基本事实，不免为资本的剥削辩护。


（二）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是犹太人，出身于一个经纪人之家，父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工作。李嘉图12岁时就去荷兰的商业学校学习经营，14岁回国跟随父亲在交易所工作，后因恋爱问题和家庭发生分歧，就脱离家庭，自己独立进行证券交易活动。由于勤奋和富有天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5岁时，就成为拥有200万英镑财产的大富翁。此后他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努力自学，在27岁（1799年）时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从此他进行研究活动，并参加了当时英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

在关于黄金价格的讨论中，李嘉图于1809年8月匿名发表了《黄金价格》一文，旋即成为“金属派”的首领，同“反金属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篇论文中，李嘉图批评了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他认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他提出，必须维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才能保证公平的市场交易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场此后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理论上是关于货币流通的问题。对此，李嘉图在1817年以前的理论，大致可以概述如下：货币流通必须有稳定的形态，这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国民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应该如何呢？只有实行金本位制，才会有稳定货币流通的牢固基础；而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即在以金币流通为实际尺度计算和描述流通过程的前提下，为节约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完全可以用纸币来代替金币，把纸币作为金币的符号，使其发挥流通的职能。

“谷物法”的讨论以19世纪初英国严重的粮食问题为背景。拿破仑战争以后，战胜国英国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国债大幅增加，各种税赋使得国民生活十分困难，只有金融大亨和地主们利用战争发了财。在地主阶级的鼓动下，181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对进口谷物征收高额关税。由于没有国外谷物进口的竞争，英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就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这当然损害谷物消费者——社会大众的日常利益，而只有利于地主。同时，谷物的高价位使得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水平也居高不下，因而劳动力价格也居高不下，这使工商业雇主为购买劳动力要付出很高的工资，也就引起了他们对“谷物法”的反对。1815年，李嘉图发表了一部题目很长的著作，题目的前两句是《论谷物低价格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恰当……》。这部著作的批判对象是当时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极力为“谷物法”辩护，认为地主应该有对于土地的垄断权，谷物的高价格是合理的，由此引起的地租的高价格也是合理的。李嘉图在他的这部著作中以当时的社会事实证明，“谷物法”所维护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但和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相冲突，也和社会大众的日常利益相冲突。李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不足、谷物价格高涨，工资会随着谷物价格高涨，这必然引起工业利润下降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所以企业主和广大消费者都要蒙受危机。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的根本动力，是工业生产利润率的不断提高；要提高利润率，必然要求减低生产费用和工资，而这一切都与降低物价有关，降低物价的关键是降低谷物价格。所以，反对“谷物法”就是解决英国社会问题、发展生产的当务之急。

1817年，大卫·李嘉图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全书共计32章，第一章是价值论，第二章是地租论，第三章是矿山地租论，第四章是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第五章是工资论，第六章是利润论。第七章和第十九章及其后的各章都是对第一章至第六章的附录或这些章所阐明的原理的应用性解释，第八章至第十八章讨论租税问题。这部著作的重点是前六章，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经基本上进行了全面的表述。

这部著作奠定了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的历史地位。他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的理论成就是：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利润是对工资的克扣，地租又是对工资和利润的克扣。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李嘉图的这部著作达到了其顶峰。这部著作对欧洲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嘉图在第一章中，开门见山地批判了亚当·斯密将“消耗的劳动”和“购买得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错误。李嘉图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只能是在生产这种商品过程中消耗的劳动，而不是购买得到的劳动。他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而并不取决于劳动报酬的多少。很显然，商品的价值是大于劳动报酬的。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应该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商品的稀缺性和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些特殊的、数量十分有限的商品，一般劳动并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例如稀有的艺术品、珍贵的葡萄酒、古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的。另外一类可以通过劳动增加其数量的商品，是市场上常见的那些商品，李嘉图着重研究的就是这第二类商品。他明确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决定商品价值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劳动呢？是必要劳动呢？还是实际直接消耗在商品上的劳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嘉图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两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这两种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它们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一样的话，那么，人们就都愿意从事简单劳动而拒绝复杂劳动。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必然比简单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大。

李嘉图还研究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区别。所谓直接劳动，就是指在某个商品生产时直接投入的劳动；而间接劳动则是指消耗为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劳动。例如要盖房子，消耗在直接盖房上的劳动是直接劳动，而为生产盖房子的各种材料和工具的劳动，就是间接劳动。李嘉图认为，影响商品的价值的不但有直接劳动，而且有间接劳动。这是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劳动的实际差异的时候，李嘉图注意到，生产同样的商品，不同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并不一定都是相同的。那么，商品的价值应该以哪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决定标准呢？为此，李嘉图提出了“必要劳动”的概念。它的涵义是：在最不好的条件下，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最大的劳动量。他还没有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

李嘉图的分配论着重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配情况，力图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工资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在支付工资之后的剩余，而地租则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工资和利润的余额。关于这三者的关系，李嘉图指出：工资的增加或者减少，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但是能够引起利润的变化，就是说，工资和利润的多少恰好是对立的；而地租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到工资和利润。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租增加后，如果实际工资不变，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货币工资必然要增加，这就必然影响到利润，使其降低。可见，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利益矛盾。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之后，他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在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英国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中继续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作理论辩护。1820年，他针对马尔萨斯对他的批判进行答辩，驳斥了马尔萨斯维护地主利益的理论。1822年，他出版《保护农业论》，继续反对“谷物法”。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于1824年发表了他写的《关于建设国家银行的计划》一文，文中认为应该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交给国家，表明李嘉图终生坚决反对地主和金融资本家的特权、维护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

在李嘉图逝世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庸俗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让·巴蒂斯特·萨伊、马尔萨斯和詹姆士·穆勒3人是这种经济学趋向的著名代表。他们的理论表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蜕变，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辩护，但也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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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笛卡尔像


第三章 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

一、17世纪的理性主义


（一）笛卡尔


笛卡尔（1596—1650年）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二元论者、唯理论者。1596年3月31日生于都仑省拉爱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1604年入拉·弗雷士的耶稣会公学，接受传统教育，除神学和经院哲学外，还学了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1612年他深感闭门读书无用，决心走出校门，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科学问题。1618年他离开法国到荷兰参加军队。退伍后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企图建立起新的科学体系。他曾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世界》一书，但当时教会反动势力很大，笛卡尔打消写作这部著作的计划。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1629年他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在那里隐居了20年。

1637年他发表了用法文写的哲学著作《论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1641年他又用拉丁文发表了《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笛卡尔发表了他的系统著作《哲学原理》，这部书不仅包括他已经发表的思想，而且论述了他的物理学理论，还包括过去未发表的《世界》一书的内容。1649年，他最后发表了心理学著作《论心灵的感情》。1649年他应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邀请赴宫廷讲学，由于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而患病，1650年2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逝世。

笛卡尔认为，经院哲学是一派空谈，只能引导人们陷入根本性错误，不会带来真实可靠的知识，必须用新的正确方法，建立起新的哲学原理。于是，哲学研究开始重视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笛卡尔指出，我们不能盲从已有的观念和论断，其中有很多是极其可疑的，这些观念有的来自感官，但是感官会欺骗我们。我们处在真假难分的状态中是不可能确定真理的，为了追求真理，必须对一切都尽可能地怀疑，甚至像“上帝存在”这样的教条，怀疑它也不会产生思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破旧立新，就是“笛卡尔式怀疑”。这种怀疑不同于否定一切知识的不可知论，而是以怀疑为手段，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所以被称为“方法论的怀疑”。他认为理性是世间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人人都有一份，不多不少。要把一切放到理性的尺度上校正，这样，权威就不再在上帝那里、教会那里，而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了。这是对经院哲学的严重打击。

笛卡尔把他的体系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形而上学”即认识论和本体论；二是“物理学”即自然哲学；三是各门具体科学，主要是医学、力学和伦理学。笛卡尔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却是无可怀疑的，即“我怀疑”。我怀疑也就是我思想。既然我思想，那就必定有一个在思想的我，即“思想者”。“我思故我在”的论题，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第一原理。“我”的本质是思想，又称为“灵魂”，是认识的主体，是精神实体。他提出：我会怀疑，而怀疑不如认识那样完满，因此我的存在是不完满的、有限的，但是心中有一个最完满的上帝的观念，不完满的我不能是这一观念的原因，它只能来自最完满的上帝本身，所以说上帝存在。笛卡尔从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那里取来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却用来论证物质世界及其可知性。他说我心里清楚明白地有“形体”的观念，这观念不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只能是上帝创造了“形体”，又把“形体”的观念放到我心中。既然最完满的上帝不可能欺骗我们，那么“形体”也就是真实可靠的实体。

笛卡尔肯定了两种实体：灵魂和形体。他认为这两个实体是彼此独立存在的。灵魂的属性是思想，形体的属性是广延。这是典型的二元论。为了沟通这两个并无共同之处的实体，以说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他又把上帝作为桥梁，说灵魂和形体只是相对的实体，两者都是绝对实体上帝所创造的。

在认识论方面，笛卡尔认为有3种观念：一是通过感官从外面得来的，常常是混乱的错觉；二是理性本身固有的，即“天赋观念”；三是我们自己任意制造的。他完全否定第三种观念，对第一种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第二种观念必然正确。他认为科学不能只是感性现象，必须是必然的理性认识，这一主张对发展理论科学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把理性认识说成“天赋的”、非外来的，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笛卡尔的“物理学”是他的哲学中的重要部分，是唯物主义的。他明确指出：在自然界，物质是惟一的实体，天和地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广延是无定限的，物质的可分性是无定限的，不可能有什么不可分的原子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虚空”，因为“虚空”意味着没有物质的广延，而广延是不能离开物质的。笛卡尔认为空间就是广延，他反对绝对空间论。这样的物质理论比古代的原子唯物论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把物质本质属性说成只是广延，把物质的多种形态都归结为位置的移动，这是机械论。

笛卡尔的学说有广泛的影响。他的“我思故我在”强调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


（二）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1632—1677年）是117世纪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唯物论、无神论和唯理论的主要代表。斯宾诺莎于1632年11月24日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里。

斯宾诺莎通过对宗教典籍、犹太思想家和笛卡尔著作的研究，逐渐和正统神学发生分歧，对正统神学关于神没有形体、存在天使和灵魂不死等教条表示怀疑。这些情况使犹太人公会起初暂时革除他的教籍，并企图暗杀他，但没有使他屈服。最后，犹太人公会永远革除了他的教籍。斯宾诺莎只得搬到村庄暂住，靠磨制光学镜片维持生活。1660年，斯宾诺莎迁到莱因斯堡村。在这里，他写了《简论神·人和人的幸福》、《理智改进论》、《笛卡尔哲学原理》的大部分和《伦理学》的第1卷。1663年6月，斯宾诺莎移居靠近海牙的伏尔堡。在这里，除了继续撰写《伦理学》，还撰写了《神学政治论》，于1670年化名出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1670年5月，斯宾诺莎移居海牙。他开始写《希伯来语法》，并于1675年完成《伦理学》。他又开始写《政治论》，因肺病于1677年逝世。斯宾诺莎探讨了当时哲学的各种问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学说，唯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无神论，政治学说和伦理学等。在这些方面，他都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斯宾诺莎在实体、属性和样式的学说中，论述了他在宇宙本体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把实体定义为“存在于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它按照自己本性的必然性而行动，因而是自由的。实体是惟一的、绝对无限的，对它不能有任何限制，因为限制就是否定。斯宾诺莎把实体称为神。他所说的神不是宗教所信奉的神，他把神等同于自然，是一位泛神论者。

斯宾诺莎认为实体有无限多样的属性。他把属性理解为由知性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认为在无限多的属性中，人们只知道两个即思维和广延。他指出，通过它们所认识的是惟一的和不可分的实体，二者是同一的。但他又认为，一个属性不能产生另一个属性，每一个属性必须通过自身来认识。

实体和属性要通过具体事物来表现。斯宾诺莎把具体事物称为样式。他把样式定义为：实体的特殊状态，亦即在别的事物内并通过别的事物而被认识的东西。样式有两样：无限样式和有限样式。他认为，每一个有形体的事物的观念就是它的灵魂，因此一切个体事物都是有生命的。这是斯宾诺莎的物活论思想倾向。他认为，人并不特殊，也是遵守自然的共同规律的自然物。人的心灵主要是由人的身体的观念构成的，人是身体和心灵的统一体。

斯宾诺莎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动作都在一定的方式下为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规定，只能在一种确定的方式或秩序中产生和动作。因此，他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

斯宾诺莎哲学中含有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关于“实体即是自因”的基本原理，要求从自然界事物自身的相互作用去说明自然界，反对孤立地观察事物，反对在自然界之外去寻求原因。他还指出，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规定，即是指出此物不是他物，也就是指出“此物的非存在”，因而规定或肯定即是否定。

斯宾诺莎给认识规定的任务和目的是取得真观念，最后达到使心灵与整个自然联系起来的统一知识。他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过感官和记号得来的，被称为意见或想象；第二类是通过推理得来的，被称为理性；第三类是直接从认识到一个事物的本质得来的，被称为直观知识。他认为，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必然是真的。他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对感性认识基本上是否定的，认为理性不通过感性就可以认识真理。这突出地反映了他的唯理论特点。

斯宾诺莎认为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他把真观念必定符合它的对象只当成真理的外在标志，他更重视内在标志，即清楚、明白和确定性。这是他的唯理论的又一突出表现。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在西方无神论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根本否认有人格神、超自然神的存在，集中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拟人观和天意说，要求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他开创了用理性主义观点和历史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圣经》的历史，考察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和历史作用，从而建立了近代西方无神论史上一个较早和较系统的体系。

斯宾诺莎的政治学说也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用“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的观点说明国家的产生和本质。他认为，依据自然的最高权利，人人都应该生存。但是，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激情所驱使，各自根据自己的利益判断善恶，进行报复。因此，那时人们互相敌对，几乎不能拥有自己的权利。为了和平相处，得以生存，人们必须把进行报复和判断善恶的权利交给社会来执行。建立在法律和自我保存的力量上面的社会就是国家。他认为，国家的职能是竭力使人抑制不合理的欲求而受理性的指导，以达到安全和舒适的目的。因此，他和霍布斯一样，也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斯宾诺莎考察了三种类型的国家，即民主制的、贵族制的和君主制的。他不主张君主专制，而是民主政体的拥护者。


（三）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


我们前面简要评述过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契约与专制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启蒙哲学方面，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1655年和1658年，霍布斯相继发表了《论物体》和《论人》，从而实现了他运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和几何学的方法构造一个包括论物体、论人和论国家三部分的哲学体系的愿望。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霍布斯一方面受到国王查理二世的礼遇，同时又遭到教会和贵族方面的攻击和迫害。1679年12月4日去世。他的著作还有《论公民》、《论社会》、《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的第三组诘难》等。

“物体”是霍布斯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霍布斯指出，“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与空间的某个部分相合或具有同样的广延”。他认为宇宙是物体的总和，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具有长、宽、高的有形物体。霍布斯从机械唯物主义一元论出发批评了二元论、唯心论和神学。他认为，运动是一切事物的最一般的原因，一切变化都在于运动。运动就是物体“不断地放弃一个位置，又取得另一个位置”。霍布斯运用17世纪力学中将一切事物均用机械运动的原理加以解释的方法，把运动仅仅归结为机械运动形式。

霍布斯认为，哲学是关于物体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的科学。整个世界就是原因与结果必然联系的链条。一切均受因果性的制约。既然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一切事物就都是必然地发生的。人们通常把那些还没有知道其发生原因的东西叫做偶然的。事实上，一切所谓偶然发生的东西都有其必然的原因，不存在什么偶然的东西。霍布斯的因果学说是机械决定论。

他力图运用他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解释人。人似钟表，心脏即发条，神经乃游丝，关节似齿轮，生命不过是肢体各部分的和谐运动。

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经验主义路线，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不存在什么天赋观念。人们通过感觉获得关于对象的性质的种种知识，但感觉只是人们认识物体性质的方式。

霍布斯把机械论贯彻于认识论的研究。他认为，知识发端于感觉和想象，但探明事物的原因则是推理的工作。所谓推理实际上就是观念的加或减的计算，或者是把一些观念加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新的观念，或者是从一个观念中减去其中包含的另一些观念，把它们分离出来。霍布斯把人类的理性活动统统归结为机械性的活动，这就忽略了它的社会性和能动的创造性的本质。

霍布斯还以机械运动原理解释人的情感、欲望，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无休止地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力。采取一切手段去占有一切，乃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的自然权利。他把那种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的状态叫做“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力图实现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于是彼此争夺不已。然而，要求自我保存和对死亡恐惧的本能，必然使人产生摆脱普遍战争状态、追求和平的意念。于是，理性便出来教导人们，不能单凭自己的情欲去生活，应当接受那些大家必须遵守的共同的生活规则或公约，即所谓“自然法”。“自然法”是理性颁布的道德律令，头一条就是：“寻求和平，信守和平”。霍布斯竭力摆脱神学，企图从人的情欲和理性中寻找社会动乱和安宁的根源，从人的理性中引出道德原则。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但这也表明，他在观察、处理社会历史问题时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唯物主义。

国家学说是霍布斯哲学的中心课题。从他的机械论哲学的观点看来，国家也是一种人工物体，是一部人造的机器人：主权为灵魂，官吏为骨骼，财富为体力，赏罚为神经，民和为健康，民怨为疾病，内乱为死亡。

霍布斯认为，“自然法”只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它就不能贯彻执行。为了使“自然法”得到切实的遵守，人们便订立契约，把他们的自然权利（除“自我保存”这一点）转让、交付给君主或一些人组成的议会，这就是“国家”。国家凭借被赋予的最高权力，按照“自然法”制定国家法律，强迫人们遵守，以保证国内和平，抵御外敌。如前文所述，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说的特色在于他用这种学说论证君主专制主义的合理性。他认为，人民一旦交出了权力，统治权一经契约建立，便永远不可转让。图谋废除君主，转让统治权，就是破坏契约，必受惩罚。如果统治者一旦不能尽到这个职责时，臣民可以解除服从原统治者的义务，寻求新的保护者。他摒弃君权神授论，坚持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霍布斯是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的第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他的机械唯物论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得到发展，他的人性论和社会契约论对后来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也有很大影响。


（四）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德国近代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唯理论者，杰出的数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莱比锡，15岁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法律，接受了经院哲学的训练。1663年曾到耶拿大学学习数学和逻辑学等。他在莱比锡大学的毕业论文题为《论个体性原则》，是维护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观点的。莱布尼茨在选帝侯梅因茨大主教属下担任了外交官职务。1672年被派往巴黎，留居了4年，接触到哲学和科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对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于1673年初曾到伦敦作短期访问，在此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著名科学家波义耳等，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76年完成了微积分的发明。1676年他担任公爵府参议职务，后来还兼任图书馆长。此后定居汉诺威。他除了自己从事哲学和各门科学的研究之外，还特别热心于推动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普鲁士国王于1700年在柏林建立起科学院，莱布尼茨被举为第一任院长。1716年11月14日，他在汉诺威逝世。

他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形而上学论》、《神正论》、《人类理智新论》等。莱布尼茨哲学著作已译成中文的有《单子论》、《人类理智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等。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通常称为“单子论”。它是在扬弃和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主张构成万物最后单元的实体不应具有广延或量的规定性，而应具有各自不同的质，并应具有“力”作为推动自身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则。这样的实体是与灵魂类似的某种东西。他起初称之为“实体的形式”或“实体的原子”等等，最后称之为“单子”。他认为：单子无广延，真正不可分，也没有“部分”，是真正“单纯”的实体。单子既无部分，就不能由各部分的组合或分离而自然地产生或消灭，其生、灭只能出于上帝奇迹式的“创造”和“毁灭”；单子既无部分，因而无物能进出其内部，故每一单子都“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子”，是各自彻底孤立的。单子既与灵魂相类似，因而也具有“知觉”与“欲望”；每一单子凭其知觉“反映”全宇宙，如同镜子映照事物一样，在此意义下，每一单子就是反映万物的一个不同“观点”。同一宇宙，由于所处“观点”不同，就反映出不同的面貌，形成每一单子独特的质。世上没有两个单子在质上完全相同，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单子由于知觉的清楚程度不同而有高低等级之分，由构成无机物的、具有模糊的“微知觉”的单子，到动物的具有感觉的“灵魂”，再到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或理性的“心灵”，以至比人的心灵更高的“天使”之类，最后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创造了其他一切单子的最高的单子即上帝。每两个相邻等级的单子之间，有无数中介的单子，从而构成一个连续的系列，其间并无间隙或“飞跃”。他明确肯定“自然从来不飞跃”。单子与单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单子所构成的事物却又是彼此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莱布尼茨认为这是由于上帝在创造每一单子时就已预先确定其本性，使它在以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与其他单子的发展过程相一致，这就是所谓“前定和谐”。从这个观点出发，莱布尼茨又认为，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这就是他的所谓“乐观主义”。

在认识论上，莱布尼茨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主张有潜在的“天赋观念”，肯定根据“矛盾律”或“同一律”所得到的“推理的真理”才是必然真理，而根据“充足理由律”所得的“事实的真理”则是偶然的。他的哲学中具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和合理成分，如肯定万物的自己运动和普遍联系等，特别是他在数学和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贡献。

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他明确提出了数理逻辑的两点指导思想：一是希望建立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这种语言的符号应该是表意的而不是拼音的，每一符号表达一个概念，如同数学的符号一样；二是一个完善的符号语言同时应该是一个“思维的演算”。他认为，演算就是用符号作运算，对思维形式可以量化、可以演算。他设想，根据这种演算，推理可用计算来解决，遇到争论，双方只要把笔拿在手里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莱布尼茨提出的这两点重要思想正是现代数理逻辑的特征。他在数理逻辑领域的其他主要贡献是：成功地将命题形式表达为符号公式；构成了一种关于两个概念相结合的演算。他用“+”表示两个概念的结合，提出和证明了一些重要命题。

二、启蒙运动在英国


（一）洛克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他是在宗教、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1632年，洛克生于英国萨莫塞特郡的林格通。1647年洛克被送到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652年秋，他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1658年，获硕士学位。1660年留校任教。1668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75年，获医学学士学位。1667年洛克就步入英国政界。洛克从政之余，除仍从事医学和科学研究之外，开始探索哲学问题。1671年他开始写作《人类理智论》。1679年他陷入复杂的党派斗争之中，1683年洛克逃亡荷兰。洛克的重要理论著作大多是在荷兰完成的。主要有《关于教育的一些意见》、《论宗教宽容》、《人类理智论》、《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基督教的合理性》。他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教会人士的攻击，后期生活集中精力研究宗教宽容问题和圣经，不断著文答辩。他晚年退隐到艾塞克斯郡的奥提斯，1704年10月28日逝世。

洛克对哲学的目的和任务作了新的规定，认为传统哲学在用理智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往往不考察理智本身的能力，不知道人类知识的起源、本性和范围，结果便妄谈天赋观念的存在和作用，被意义不清的术语引入迷途，鲁莽地闯进不能找到知识的领域，对不可知的事物妄发议论，兴起没有意义的争辩，产生否定知识的怀疑论。洛克提出，要把对人类理智本身性质和能力的考察作为哲学研究的第一步，通过这种考察，“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以及信仰、意见和同意的各种根据和程度”。这个新的提法后来成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先声。

洛克认为无论在思辨领域，还是在道德实践领域，都不存在作为知识源泉和基础的天赋观念，必须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主要障碍进行批判。他认为人生之初，心灵犹如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标记。只有后得的经验才在这张白纸上写上观念的文字，这就是他的著名的“白板说”。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导源于经验。洛克认为经验有两类，即对外物作用的感觉和对内心作用的反省。

洛克认为观念起源于外物的性质或能力对我们的感官的作用。因此，由不同性质的经验产生的感觉观念和反省观念就有简单和复杂之分。简单观念是原始的观念，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基本材料。人心凭它自身的能力，把这些简单观念加以组合、比较和抽象，构成一切复杂观念。一切崇高的思想，都来自经验的简单观念。这就是洛克对于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原理所作的论证。这个原理，过去的唯物主义者早已提出，但作系统的论证，则是洛克的独特贡献。他对天赋观念论的批判和对知识来源于经验的论证，适应了近代实验科学的要求。

洛克是“光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治思想家。他的主要政治理论著作《政府论》的基本精神，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论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据近年来的研究，此书初稿写于辉格党反对查理二世的斗争高潮之际。洛克写作这本书显然是为这一斗争作舆论准备的。“光荣革命”的胜利，使英国实现了从封建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立宪民主制的转变，同时也给洛克提出了为这种转变提供理论辩护的任务。《政府论》批判了英国保王派政治家R.费尔默关于君权神授的理论，论证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来源于通过民主协议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人们建立政府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人民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自然权利。为了防止专制暴政，洛克提出把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分属不同部门掌握，这种三权分立说，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洛克还主张在政府与人民的争执中，人民是最高的裁判官，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自然权利，人民就拥有反抗政府的权利。这是洛克政治学说中一个重要部分，它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辩护，对其他国家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的斗争也有广泛影响。洛克被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洛克思想的影响是深远和多方面的。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成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泉。他对人类理智的性质和能力、知识范围和界限的考察，影响了休谟的不可知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也影响了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宗教观促进了18世纪的自由思想和自然神论运动。他的政治学说被孟德斯鸠和卢梭继承和发展，构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


（二）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18世纪英国经验派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11岁进爱丁堡大学，14岁或15岁时离校，以后在家自修。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2年休谟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1734年去法国自修，继续哲学著述。1736年此书基本完成。17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年回家乡，潜心著述。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次年，休谟被选为苏格兰律师协会图书馆管理人，于是利用馆藏资料，撰写英国史。1763年应英国驻法国大使海尔特福德伯爵邀请，任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6年初休谟回国，一年后，经国务大臣康威将军推荐，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1776年8月病逝。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有《人性论》、《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等。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建立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

休谟在概述自己的哲学时指出，全部哲学可以区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两大部分，而科学的哲学研究方法是实验和观察的方法。自从培根以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已经运用这种方法建立起自然哲学的体系。但是，在精神哲学方面，尽管英国的洛克、沙夫茨伯里等哲学家作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没有抓住“人性”这个根本，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休谟给自己提出任务：应用实验推理的方法，直接剖析人性本身，以便建立一个精神哲学的体系。而作为这个体系的基础的“人性”本身，他认为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即理智和情感。他对“理智”的研究是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论述，对“情感”的研究是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考察，对宗教问题的探讨同理智原理和情感原理都有联系。休谟的精神哲学体系，大致包括认识论学说、社会伦理、政治学说以及宗教哲学学说等几个部分。

休谟对人的认识能力“理智”和认识的构成要素“知觉”进行剖析，形成了怀疑论的认识论学说。休谟把“知觉”作为知识的基本要素，并把知觉分为两类，即印象和观念。他认为印象是指人们在听、看、触、爱、憎的时候所产生的较活跃的知觉；观念则是在反省上述感觉时人们所意识到的一些较不活跃的知觉，这样的观念也就是思想。休谟进一步把印象也分为两类，即感觉和反省，他认为反省印象在相应的观念之前产生，但出现在感觉印象之后，而且是从感觉印象得来的。这样，休谟把感性认识和思维都归在知觉之下，并且把反省和观念都归结为感觉印象。

对于“感觉印象从何而来”这一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休谟持“存疑”态度。这种既不用物质对象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印象，也不用心灵或上帝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印象，是休谟的怀疑论即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

尽管休谟极力回避回答物质或精神本原的问题，但是，他的怀疑论哲学并未超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而只是动摇于两者之间。当休谟承认全部知觉依赖于身体的器官，承认感觉的产生有其自然的物理的原因的时候，他是在向唯物主义方面靠拢。当他把感性知觉同物质世界割裂开来，断言“确实知道的惟一存在物就是知觉”，“永远不能由知觉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质，形成关于对象的存在的任何结论”时，他就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休谟认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因果性知识构成了大部分的人类知识，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源泉。因此，他着重地探讨了因果性问题。他按照怀疑论观点，不承认对于客观规律性的任何断定，而局限于对各个现象间、各个观念间因果联系的考察。他指出，因果之间有一种前后相承的关系，可是“后此”并不就是“因此”。因果联系观念的基本条件在于必然的联系，就是说，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这种因果联系的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不过，单独一次经验并不足以形成因果观念，只有当类似的现象多次重复或经常集合在一起，并从而在人的心灵上产生习惯性的影响时，才能形成这种观念。他在对因果联系的解释上，认为因果联系只存在于心中，而不在对象中，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

休谟在上帝观念和宗教的问题上，做了详细的考察和专门的论述。主要是批驳上帝存在的证明。休谟认为，以往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缺乏根据的。与此同时，休谟也反对无神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涣散人们的道德联系，有害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因而也应予排斥。休谟按经验论观点解释上帝观念的来源。他指出，人们把关于自身的智慧、善良和力量的特殊观念无限地加以扩大，最后就形成全知全能、尽善尽美的上帝观念了。他也揭露宗教的危害作用。休谟指出，民众宗教的基本特征是野蛮和怪诞。教会和僧侣对于狂热的暴行加以利用，因此，基督教成了闹分裂和宗教战争的舞台。休谟虽然批判宗教，但并不完全否定宗教。他认为，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都是不可能的，但信仰上帝，却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宗教信仰是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对普通群众需要借助宗教来加以控制，而学术界人士则需要通过怀疑论哲学使自己成为健全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休谟的哲学在哲学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他的不可知论观点为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启蒙运动在法国


（一）伏尔泰


伏尔泰（1694—1778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原名F.M.阿鲁埃，1694年11月21日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在求学时期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P.培里反对宗教狂热著作的影响，中学毕业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揭露宫廷腐败和教会专横的讽刺诗，于1717年和1725年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并于1726年起被迫流亡英国。在英国，伏尔泰努力学习英国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成为牛顿和洛克的信徒。

伏尔泰于1729年回到法国，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他在1730年至1732年，连续发表了悲剧《布鲁杜斯》、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对宗教偏执和封建专制主义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1734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通信》，全面论述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这一重要著作出版后，立即遭到查禁，伏尔泰被迫逃亡到洛兰省边境的西雷城堡。在这里，伏尔泰住了15年，完成了大量著述。主要哲学专著有：《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1750年，伏尔泰应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邀，怀着劝说这位普鲁士王推行开明政治的幻想来到柏林，在德国逗留了四五年。这期间他出版了重要史学专著《路易十四朝纪事》，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实行开明君主制度的政治主张。伏尔泰后来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偏僻地方凡尔那购置地产定居下来。从此，伏尔泰开始了反封建战斗生活的新阶段。他加强了和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联系，热情支持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等新一代启蒙学者，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抨击宗教狂热和封建王朝的罪行，推动了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时期他除继续创作一系列戏剧作品外，还完成了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

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伏尔泰的声望愈来愈高。1778年初，84岁高龄的伏尔泰重返巴黎，受到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最终确立了他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同年5月30日逝世。

哲学思想与对教会的批判。伏尔泰所坚持的哲学观点，是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论。自然神论主张上帝完成宇宙设计后，就听任自然界自行运作，这在当时是从宗教神学通向唯物主义的一种过渡性理论形态。他从洛克那里接受经验论，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承认外物作用于感官所产生的经验是认识的来源。伏尔泰虽然对于洛克的学说没有多少推进，但是，他在克服洛克“内省经验”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性的同时，却发挥了这个学说的战斗性。一方面，他批判了莱布尼茨为宗教神学张目的“前定和谐”论和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又反对巴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他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否定了宗教神学关于灵魂不灭并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教义。他在接受牛顿关于自然界都受引力定律统一支配时，没有陷入宿命论，反而批评宿命论和绝对机械决定论，从而为政治上争取个人自由确立了理论根据。根据这种哲学观点，伏尔泰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教会的黑暗和反动。

伏尔泰认为宗教迷误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一切社会罪恶都源于教会散布的蒙昧主义，是它造成了社会上普遍的愚昧和宗教狂热。虽然他没有真正弄清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只是比较肤浅地把宗教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无知和僧侣的欺骗，但是，他从人类理性和历史事实两个方面对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和教权主义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还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基督耶稣不过是一个凡人，《圣经》不过是一些荒诞透顶的神话故事，而一部教会史就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的罪恶史。因而，他针对教会提出了著名的战斗口号：“打倒丑类”，在团结反宗教力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伏尔泰主要活动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前期，当时封建势力很强大，法国资产阶级处于相对劣势，这决定了他的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在哲学上，他始终没有摆脱神，还没有达到公开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在历史观方面，他宣传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以救世主自居，蔑视群众，没有摆脱历史唯心论；在政治方面，他在揭露封建专制制度时，对共和思想持暧昧态度，长期幻想依靠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的哲学与政治倾向，和同时的另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相似之处。孟德斯鸠也主张自然神论形态的唯物主义；他主张君主立宪制，他在《论法的精神》这部名著中，设计君主立宪政体，提出比洛克完善的三权分立理论，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政治蓝图，有深远影响。


（二）卢梭


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他原籍巴黎，生于日内瓦。6岁时便和父亲一起阅读17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12岁学习雕刻，因不堪其师打罚，出走巴黎、里昂等地。1741年他到巴黎去，结识了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格里姆等。他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了。他为《百科全书》撰稿，论述音乐问题。1749年第戎科学院征文《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卢梭在狄德罗鼓励下写出《论科学和艺术》，提出科学发展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他指出文化是为腐朽贵族阶级服务的，他们的豪华生活建筑在大多数人的贫困上面。后在侯爵府邸服役，曾以演奏音乐为生，也作过法国驻威尼斯公使的随员。他在流浪中读洛克、莱布尼茨、笛卡儿等英、德、法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自学了数学、史地、天文、生理、解剖等科学知识，还掌握了拉丁语。他旅居巴黎时，又结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孔狄亚克，受到进步思想的启发。

卢梭痛恨封建社会。1749年，第戎学院征文，题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于道德的影响》。卢梭撰写论文应征，痛斥了封建社会及其文化。该文列为首选获奖。1753年，该学院又行征文，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应征，文中揭穿了社会不平等根源在于私有制度，指出私有观念与私有制度产生了社会不平等，使富人夺了统治权力，使千千万万穷人沦为奴隶。他说“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后来有一个人把一块土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私有观念于是产生了，私有社会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贫困和灾难。他谴责专制暴政，宣称杀死和推翻暴君的人民起义是合法行动。此后卢梭又写了一系列很有崭新启蒙思想的著述。1761年出版《新爱洛绮丝》，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后又撰成《忏悔录》（1782年），都有很大影响。因《爱弥儿》揭露教会罪行，政府当局立即下令焚毁，并要逮捕作者。卢梭被迫奔赴瑞士、普鲁士和英国，1770年返回巴黎，1778年逝世。

卢梭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反映当时“第三等级”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愿望和要求。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虽然最终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非常深刻，对文明以来私有制社会做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人皆禀赋善性，如果顺应天性发展，罪恶就可消灭，社会就可得救。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中，人性自由发展，人人得享自由、平等。后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在于私有制度产生，于是压迫现象出现，善良天性无从保持，邪恶便笼罩人间。他呼吁社会和个人都“归于自然”。他也有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虽知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却不主张废除私有制。

卢梭富于革命激情，他的社会契约论深刻论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描绘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制的具体蓝图，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直接思想先导，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启蒙、独立战争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他的启蒙学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思想旗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纲领性著作，阐明国家的建立是人民之间协议的结果。人们结合为国家，同意放弃“天然自由”，换取“公民自由”。国家的最高权利属于人民。“服从法律的人民”同时也是“创造这些法律的人民”。卢梭提出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度，他向往的国家实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共和国家。他的政治思想比伏尔泰和狄德罗都激进进步，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卢梭的教育理论同样以“归于自然”为依据。他的教育代表作《爱弥儿》开宗明义便说：“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善的，而人滥于作为，便变为丑恶的。”他痛斥当时的教育戕害人性，使人成为“文明”的牺牲品。他说：“我们且以天性的最初的冲动永远是正当的，作为颠扑不破的原则。”他又说，“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要成为“天性所造成的人，而非人所造成的人”。这就形成教育史上的自然主义。《爱弥儿》论证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抨击造就王公贵族和达官显宦的封建教育，对于当时以培养公民为教育理想的观点，也予以抨击。他认为自然不制造王侯和士绅，培养贵族和显宦是违反天性的；人人应该按天性而生活，而公民的一切却是由社会决定的。在卢梭心目中，自然人是身心调和发达的人，既有农夫或运动员的身手，又有哲学家的头脑，因而身体健康，感觉灵敏，理性发达，良心畅旺，还具有从事劳动以维持生计的本领。卢梭设想的爱弥儿就是自然人，是自然主义教育培养的新型人物，这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教育培养的模特儿。

自然主义要求教育要适应受教育者的身心发育。因为“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有儿童的地位。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卢梭将受教育者的身心成长分为4期：第一期，由初生到两岁半是婴儿期，身体软弱，教育应以养护身体为主。第二期，两岁半到12岁是儿童期，感觉发达，教育应以身体锻炼和感官训练为主。第三期，12岁至15岁是青年期，理性开始发达，教育以知识教育为主。第四期，15岁至20岁是青春期，已意识到社会关系，是实施性教育、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时期。卢梭认为教育既须适应受教育者身心成熟的阶段，还须适应众多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和两性差异，这一主张对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卢梭对教育内容和方法，也提出了改革方案。在身体养护锻炼方面，卢梭既反对把身心对立起来，把身体当做心灵的桎梏，以致流为禁欲主义；又反对娇生惯养，以致流为溺爱放纵。在感觉训练方面，他强调感觉是知识的门户，强调通过训练而使之发达。在智育方面，卢棱反对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他主张让儿童通过实际活动及接触事物，从观察与探索中受到启发诱导，获得真实的知识。他反对教师把儿童当学者看待，一味注入灌输和强迫呆读死记。在德育方面，他反对教师把儿童当道德家看待，空洞地进行道德说教；反对把儿童当神学家看待，讲求礼仪和教义传诵。他要求通过培养善良习行来培养善良品德；利用自然惩戒来改正儿童的过失；从正义行动中，锻炼对罪恶社会进行斗争的意志；还要养成儿童对神的内心虔信，不流为盲目信从。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对妇女教育的看法过于偏颇，他认为女子的天赋低于男子，女子教育应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妇女不能妄想做学者或社会活动家，而应擅长治家之道和讲求贞洁的妇德。

卢梭批判封建教育的功绩是巨大的。以后裴斯泰洛齐、康德、巴泽多、杜威等瑞士、德国、美国的教育家、哲学家，都深受卢梭理论的启发；近世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也受到卢梭思想的影响。


（三）百科全书派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哲学的巨大进展与成就，是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他们代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中的先进阶层，一般说来，这个阶层历来受封建王室及僧侣、贵族政治上压迫和经济上勒索，和这些封建反动统治势力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因而也就具有较激进的反封建的革命性。百科全书派的哲学能与宗教观念彻底决裂而与战斗无神论相结合，在资产阶级哲学范围内，达到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水平。他们的哲学成为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种形态——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表现。由于他们的唯物主义与战斗的无神论思想相结合，这种启蒙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一特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所以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是因为以他们为中心，编纂出版了一部《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勇敢地力图把他们的观点贯彻于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也都参加了《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等工作，但他们自有不同的学说。百科全书派通常是指狄德罗等坚持公开的无神论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包括虽未参加《百科全书》工作，但观点一致的拉美特利。

他们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接受了洛克的学说，丰富和推进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的理论；政治倾向上主要反映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提供了新的更全面、深入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第一，依据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深入批判天主教神学以及它所维护的政治专制主义。他们认为应该用物质和运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来解释宇宙的本质，上帝是没有的；神这个字眼只表明对于秩序和运动的原因的无知。宗教是奴役人民的，它让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幸福，这只会有利于专制制度无限地扩张权力。他们认为宗教神学与君主专制相结合是暴政的基础。主张要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只能通过教育。第二，用功利学说解释国家与法律的本质和目的。爱尔维修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利益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利益不仅是人们行为价值的惟一的、普遍的鉴定者，也是一切法律的基础。狄德罗认为，国家和法律正是基于人们要维持彼此的权益和共同的需要而产生的。百科全书派功利学说的核心是个人利益的满足，它尖锐地批判了禁欲主义和封建特权，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影响了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以及20世纪的福利国家论。第三，他们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思想、性格是由环境即主要由政治制度和立法所决定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要改善人的行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必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

百科全书派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沿袭了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认为在自然状态里，人人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包括财产、生命和自由权；由于私有制的产生以及对和平与秩序的向往，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国家，有了法律；人们把部分权利，如裁决是非、惩处犯罪的权利，交给国家，以便保障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人民是主权者，理想的国家形式是君主立宪制（爱尔维修则主张共和政体），君主的权力受法律制约；人民有权反抗暴君，但是首先应该信赖理性的进步、立法的改革或教育的作用，会把君主引向真理之途。

这一派思想家都反对封建专制的不平等，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他们又认为，人们在财富和权利方面是不可能平等的；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对不平等的原因，他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狄德罗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在于人的天生禀赋不平等，而爱尔维修认为人的天赋能力平等，可以通过教育纠正社会上的不平等。百科全书派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思想准备。

四、启蒙运动在德国

德国启蒙运动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18世纪初，德国政治经济都远较英法两国落后。全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有大小300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只有普鲁士王国比较强大。政治经济实力掌握在容克贵族地主手里。德国的资产阶级依附于封建贵族，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造成“庸俗市民”气质。然而，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在逐步发展，促使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觉醒，滋长了民族爱国思想，增强了反对封建割据、争取民族统一的情绪和要求。当时英法两国已展开的启蒙运动给德国资产阶级先进知识人士树立了榜样，激发了他们进行社会改革的愿望和决心，并给以巨大思想影响。德国启蒙运动的特点是它不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直接、鲜明地表露政治内涵，而是文化思想领域曲折地表现反封建、反教会统治的倾向，传达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一）歌德与席勒


德国的启蒙运动首先表现在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和席勒是其杰出的代表。

约翰·沃尔夫风·歌德（1749—1832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765年他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一些洛可可风格的抒情诗。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生兴趣，读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1770年他到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参加者。狂飙突进时期，歌德的主要作品是《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和一些优秀的抒情诗。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了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都居住在魏玛，直至逝世。歌德一生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从青年时期情感的抒发到晚年对于事物的观察，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诗歌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断片”。尽管他的思想有保守性和妥协性，可是他的诗歌在思想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的诗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了德国整个19世纪的诗歌。歌德的优秀作品还有悲剧《哀格蒙特》、诗剧《伊菲草涅亚在陶洛斯》、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

《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顶峰。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飙突进的1773年起到1831年全部完成，将及60年之久。从1806年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中间也有20年的时间。《浮士德》悲剧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描述浮士德一生发展的道路，与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得到了“智能的最后的断案”。歌德描述浮士德经历了5个阶段的悲剧，第一部主要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包含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

歌德通过浮士德一生的发展，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描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向往。《浮士德》的语言风格也是变化多端，严肃与诙谐、壮丽与轻松、明朗与隐晦，互相交替，和内容同样丰富多彩。这部悲剧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的完美结合。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年）出生于军医家庭。在狂飙突进运动中，他热情地读着卢梭、莱辛、歌德的作品，受到鼓舞，创作了著名的剧本《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确立了他反抗封建专制、争取自由解放和唤起民族觉醒的创作道路。后又完成著名颂歌《欢乐颂》和剧本《堂卡洛斯》，并撰成《审美教育书简》、《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等重要美学著作。

他的《强盗》（1780年）是一部反封建专制暴政的作品。卡尔·穆尔放荡不羁，曾请求父亲穆尔伯爵宽恕自己，但弟弟佛朗茨为了独吞家产，唆使父亲与卡尔断绝关系。卡尔啸聚绿林，劫富济贫。佛朗茨这时还想霸占卡尔的未婚妻，卡尔率群盗救出父亲和未婚妻，佛朗茨自杀身亡。未婚妻要求卡尔放弃强盗生活，但群盗们都反对。最后卡尔杀死未婚妻，自己也不愿再做强盗，便去官府自首。作品的扉页上写着：“打倒暴虐者！”作品还引用希腊名医的箴言：“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这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战斗精神。

席勒的《阴谋与爱情》（1784年）是一部悲剧作品，叙述了宰相瓦尔特的儿子斐迪南爱上了平民姑娘露伊斯，这时瓦尔特出于政治的需要，要斐迪南与他遗弃的情妇结婚，他自己则要与一个贵族女子结婚。最后悲剧以斐迪南误信谣言毒死露伊斯、自己也自杀身亡而告终。这部悲剧是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的产品。席勒在作品中宣扬了自由、平等思想，展现了市民阶层为此而进行的斗争。然而这一斗争却遭到了残暴的封建专制、阴险的宫廷政治的摧残，作品痛斥了封建政治的恶行。《阴谋与爱情》作为悲剧，不仅是肯定启蒙主义世界观的价值，而且通过善与恶的共同毁灭，提出了超越于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生存本身的善恶意义究竟在哪里。作者提出了事实上的回答：就在启蒙主义价值观与封建思想意识之间的激烈的冲突中。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批判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的“粗暴”。他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通过审美教育实现所谓“自由王国”。他认为，人只有在审美的艺术活动中，也就是在游戏活动中，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本能要求和伦理要求这些对立才能得到统一，达到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和所谓的人格完美，它将为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由准备条件。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对诗歌作了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指出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是协调统一的，他们的诗是素朴的；另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相对立，而又追求和自然现实的协调统一，他们的诗是感伤的。前者多半是古人，后者多半是近代人；但是古人中也有后者，如贺拉斯；近代的人中也有前者，如莎士比亚和歌德。前者是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现实；后者是理想主义的，反映由现实提升的理想。他又说，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有一种更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

《威廉·退尔》是席勒逝世前一年完成的一部五幕诗剧。时值拿破仑大军压境，他借用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故事，号召人民为祖国的自由而战。剧中主人公威廉·退尔是瑞士的著名神箭手，由于拒绝向奥地利总督挂在高杆上的帽子行礼，受到迫害。他在暴风雨中逃脱，把总督射死。于是爆发了瑞士人民的起义，终于驱逐了异族侵略者。这是一部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爱国主义作品，全剧结构完整紧凑，紧张的戏剧冲突和浓郁的抒情场面交替出现，表现席勒的创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二）莱辛


莱辛（1729—1781年）是德国戏剧家、戏剧理论家。1729年1月22日生于劳西茨地区的卡门茨。1741年到迈森贵族学校上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喜剧《年轻的学者》就是在这时开始动笔的。1746年莱辛进入莱比锡大学学神学。他违背父母的意愿放弃神学，决心献身戏剧事业。1748年著名的诺伊贝尔夫人剧团演出他写的喜剧，很受欢迎。他接着又写了几部喜剧。1748年诺伊贝尔夫人剧团解散，莱辛到维滕贝格上学，但学业未完，就于同年来到柏林。

在1748年至1760年，莱辛最初在一些报刊当编辑和撰稿人，不久，独立主编《柏林特许报》文学副刊。以后，他又结识了哲学家门德尔松和出版家尼科莱，三人共同编辑出版了《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莱辛还自己主办了《戏剧文库》，介绍和评论外国戏剧，特别是英国戏剧。在柏林期间，莱辛完成了剧本《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该剧的出版和演出坚定了莱辛从事戏剧事业的决心。1756年5月他曾到荷兰、英国等地旅行，返回莱比锡后翻译出版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

1760年10月他从柏林来到布雷斯劳，当了普鲁士将军陶恩钦的秘书。1765年5月又回到柏林，完成了反普鲁士的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或军人之福》。不久，汉堡民族剧院建立，莱辛任戏剧艺术顾问。1767年4月他来到汉堡，对演出的剧本和演员的表演进行评论。这些评论最后汇集成《汉堡剧评》，于1769年出版。1770年他到布林·斯韦克公爵的沃尔芬比特尔图书馆当了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著名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和《智者纳旦》等。1781年2月15日莱辛在不伦瑞克逝世。

莱辛的剧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喜剧《年轻的学者》（1747年）嘲笑了那种只知死啃书本、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的书呆子。接着莱辛又写了喜剧《老处女》（1748年）、《达蒙或真正的友谊》（1747年）等。《犹太人》（1748年）驳斥了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怀疑论者》（1749年）写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与虔诚的教徒之间如何彼此理解、和睦相处。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是莱辛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财宝》（1750年）是根据普劳图斯的《三角钱戏剧》改写的，剧中嘲讽了市民家庭对嫁妆的追求。莱辛的这些早期戏剧基本上是按照法国古典主义格式创作的，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他写的悲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在德国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德国戏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德国的第一部市民悲剧。

1755年至1758年，莱辛研究了古希腊戏剧，尤其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并写了一部仿古独幕剧《菲罗塔斯》（1759年）。他还研究了关于浮士德的传说，写成剧本《浮士德博士》（1759年）。

《明娜·封·巴尔赫姆》是莱辛的三大名剧之一，也是第一部具有浓烈民族特色的德国戏剧。它在德国戏剧史上第一次克服了人物塑造类型化的毛病，把自然和真实作为喜剧创作的基本原则，为喜剧发展开创了新阶段。该剧同克莱斯特的《破瓮记》和豪普特曼的《獭皮》一起被誉为德国的三大喜剧。

《爱米丽雅·迦洛蒂》是借用古罗马历史事件写成的著名反封建悲剧。与《爱米丽雅·迦洛蒂》差不多同时开始写作的还有《斯巴达克斯》（1770年），但没有写完，只留下片断。这两部剧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密切关系。莱辛把奴隶起义的首领当作剧中主人公，表现了作者反封建反专制的战斗精神。两部剧作都克服了法国古典主义模式，但又没有抛掉古典戏剧的基本原则。

莱辛一生既反对世俗的封建统治，也反对基督教的正统派。《智者纳旦》是他同正统派斗争的产物。剧本描写“圣殿骑士”在十字军东征中被伊斯兰教的苏丹萨拉丁俘虏，因他长得像萨拉丁的哥哥才予以释放。“圣殿骑士”救出了犹太商人纳旦的养女蕾霞，并爱上了她。经过一番曲折，最后弄清，“圣殿骑士”与蕾霞本是兄妹，都是萨拉丁哥哥的孩子。它说明三个大宗教同出一源。这一主题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宽容论”的主要内容，反映人类的大同理想。

莱辛没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专著，他写的都是评论，但在评论中包含了重要的理论观点，《新文学通信》和《汉堡剧评》都是这样的作品。

《新文学通信》的名义主编是尼科莱，实际负责人是莱辛。莱辛在这个刊物上以书信体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当代文学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7封信，它的内容基本上包括了莱辛戏剧理论的主要观点：创立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的民族文学、民族戏剧是当务之急；德国的民族戏剧不应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模式，而应以莎士比亚和英国戏剧为榜样，同时还须吸收自己的民族传统。

莱辛将其在《汉堡剧评》上发表的104篇评论，编辑成书出版。提出的理论观点有三点：第一，戏剧应当通过情节的安排和人物的塑造起教育作用。悲剧的作用是引起观众对主人公命运的怜悯和恐惧，从而促使观众得到“净化”，避免遭受同样的命运，不犯类似的过错。观众可以而且应当与剧中人物相通，因而戏剧必须真实，剧中人物要像生活中的人一样，既不是绝对的好人，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蛋。第二，法国古典主义者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主张过“三一律”，而只是强调情节必须统一。因为情节是戏剧的生命，时间和地点从属于情节。悲剧与喜剧不能按照剧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划分，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悲剧或喜剧的主人公。第三，不同意狄德罗关于剧中人的性格只要表现他所属等级的特征就够了的观点，认为人物必须有个性，人物的性格必须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

莱辛的戏剧理论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学说为依据。他批评拉辛、高乃依，认为他们误解和曲解了亚里士多德；他称颂莎士比亚，认为莎士比亚从本质上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莱辛已经看到古典主义戏剧不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并已认识到莎士比亚对现代戏剧的巨大意义。


（三）美学的启蒙


德国的美学启蒙思想在西欧启蒙运动的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在美学理论建树上，如审美趣味的研究，不超过英、法启蒙运动美学，但是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美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定了美学研究的领域；第二，结合古代艺术史探讨美的概念，增强了艺术的历史感；第三，对艺术不同门类作了美学研究。这些成就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对德国古典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当时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但也受经验主义的影响。这情况波及到美学，也产生了不同的理论。除席勒与莱辛的美学思想外，以莱比锡大学教授高特雪特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效法法国古典主义美学，把布瓦洛的《论诗艺》规定的信条搬到德国来，高特雪特写的《批判的诗学》宣称文艺要根据理性，掌握一套规则，便可如法创作。而以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波特玛和布莱丁格为代表的另一派在德国也较有影响，他们反对高特雪特的观点，主张效法英国文学，提倡民间文学，注重表现民间生活和有浪漫意境。

五、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影响

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是西欧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先导，它促使西欧各国先后通过暴力革命或君主立宪的改良方式确立资本主义秩序。其中，法国大革命是最猛烈、最彻底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具有全局性的深远政治影响。


（一）贵族与资产者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首次在欧洲大陆的一个大国内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专制的矛盾日益尖锐，表现在政治上乃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革命前夕，法国仍保留着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上公开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其中还包括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第一与第二等级又称特权等级。他们有政治特权，不交纳任何捐税，僧侣只自愿交纳贡物。第三等级在政治上没有特权，并要交纳一切国税。国王是特权等级在政治上的总代表。无限君权论仍然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官方理论。封建思想家继续散布：国王的权力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人间的君权类似天上的神权，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国王除了天生的责任感以外，他的意志没有任何限制，作为臣民的个人必须服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特权，统治者任意扩充军队，加重赋税，在国外进行侵略战争，在国内过着豪华糜烂的腐朽生活。宫廷中贪污腐化成风，支出无度，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极度混乱，监狱制度非常黑暗。皇室与贵族、教会和僧侣沆瀣一气、互相勾结，成为反动思想的堡垒。他们垄断知识，并以神权、宿命论和种种迷信思想束缚、奴役人民。总之，18世纪末期，法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在第三等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同以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得到解决。


（二）启蒙运动的思想与政治影响


适应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需要，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为行将到来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思想。法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说得到了充分发展，已在呼唤一场政治革命。启蒙思想从法国以最大的幅度与深度传播、影响到欧洲各国，成为席卷欧美大陆的广泛的国际思潮。其思想内涵极其广博，涉及宗教、哲学、美学等文化领域。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勇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他们甘冒身陷囹圄、逃亡异国的危险，不畏遭受种种苦难，给“天国”的神灵和世上的王权以沉重打击。他们的著述描绘了未来“理想王国”的蓝图，启发并培养了一代革命者。启蒙运动为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革命时期与专政


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的导火线是1787年的贵族对国王的反抗，之后大革命爆发，通过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阶段和大、小资产阶级斗争激烈的共和国阶段，历经曲折，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转折为止。

贵族反抗，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丧失给皇室的政治权力。当国王路易十六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者征收一种统一税时，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惟有集合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变动的新税制。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

三级会议并不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具决定性的。这个平民等级迫使国王路易十六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从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变，之后，国民议会中的第三等级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群众性的革命。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而且也发生在农村。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系列的激进措施，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并且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言提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制宪会议上1791年宪法的颁布，系统、完整地阐明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的各个方面，是法国大革命取得的带有妥协性的重要成果。1792年8月10日，巴黎革命群众起义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结束了君主立宪政体，立宪派内阁也垮台了，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人民群众和激进的雅各宾派的坚持下，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被送上断头台。同年10月王后也被处死。

8月10日巴黎起义后，法国政权中出现了两大派别并存与激烈斗争的局面，一个是代表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另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他们掌握着巴黎市政府。在代表中等工商资产阶级的平原派的支持下，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占据优势，从而执掌了国民公会的大权。吉伦特派不是积极领导抵抗国外干涉势力的侵犯和组织防御工作，而是不断迫害和镇压雅各宾派及下层群众的活动。这些做法使吉伦特派日益孤立。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巴黎各区联合成了起义委员会，发动起义，于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包围国民公会，结束了吉伦特派的统治，革命进入高峰。雅各宾派执政初期，以政治民主的原则改造和治理国家，这些政策在完成资产阶级预定革命目标方面可以说是已经走到了极点。国民公会6月24日通过的新宪法即1793年宪法，是近代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之一，它所宣布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对西欧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运动都发生了深刻影响。法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要求雅各宾派必须进一步突破这一极点。1793年，共和国的经济形势仍没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在这个关键时刻，以罗伯斯比尔（1758—1794年）为首的雅各宾派决定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用打击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措施以保障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些措施的实施标志着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统治的建立。这种“恐怖统治”方式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非资产阶级方式”或“平民方式”，使雅各宾派建立起了和群众的联盟，对保证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后来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担忧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派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1794年7月27日（革命历法为热月9日）反对革命政府的阴谋集团发动政变，雅各宾派专政崩溃；1795年，热月党的督政府控制了法国政权，却使政治危机更加严重。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解散督政府，建立起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法国转入拿破仑帝国时期。

法国大革命是西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最为深刻和彻底的革命。革命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分别统治的三个阶段，一直沿上升路线发展。它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并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这次革命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四）《拿破仑法典》


1799年11月9日雾月政变，拿破仑·波拿巴推翻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以拿破仑为首的三人执政府，从此，开始了军事独裁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拿破仑为满足大资产阶级的要求，极力加强中央集权。拿破仑取消了在革命时期建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在全国实行郡、县、市的行政建制。为了加强控制，他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察系统，把警察从行政机构里分离出来，而置于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他们随时随地把人们的言行秘密上报给中央。在暴力镇压的同时，拿破仑也有意采取了缓和矛盾的政策。只要逃亡者归附新政权，政府就不再对其采取敌对政策。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实现稳定。在经济上，拿破仑下令取消督政府时期强制购买公债、征发军需品等措施。这种做法调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期票的信用大力提高，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快地得到好转。拿破仑还利用教会进行统治，这样，就使教会由封建统治的工具变成了替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精神支柱了。在军事上，拿破仑发布文告，抛弃了革命时期的口号，提出为争取法国的和平荣誉而战，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法军在战场上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拿破仑利用休战的时机，于1802年颁布了共和十年宪法。以后，拿破仑修改了宪法，改法兰西共和国为帝国，拿破仑为帝国皇帝并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仪式，称拿破仑一世，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其政权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帝国。

拿破仑帝国建立后，很快便拟定了一套帝国制度，册封官吏，控制附庸国。为了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和王党分子的复辟活动，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为了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除强化中央集权外，他还非常重视法治。1800年起，经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及四人法典编撰委员会草拟，并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审议，于1804年通过，后略加修订补充，1807年正式命名为《拿破仑法典》。1816年恢复民法典旧称。这部法典是法国大革命胜利成果和法国启蒙思想结合的产物。它综采罗马法、传统法及革命新法编成，包括3篇35章2281条。

《拿破仑法典》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保证个人得以自由支配属其所有的财产，这是法典的核心。第二，否认封建等级制度及特权，否认人身依附关系，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确认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及教会土地的剥夺，不准封建势力反攻倒算。第四，把大革命中形成的小土地所有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最后，法典对于交易、婚姻、继承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做了明文规定。

《拿破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法典，它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特权，肯定了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的剥夺，对于稳定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法典公布后即在欧洲大陆被广泛采用，成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法典时的范本，至今仍有影响。

拿破仑的政权是和对外战争相始终的。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对外战争的继续。从1800年开始，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国军队所向无敌，接连粉碎4次反法联盟的进攻，几乎占领和控制了除英、俄以外的整个欧洲，使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这时，拿破仑帝国已达到全盛时期。法国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大大增加。但是，这个大帝国在强盛的外表之下，却掩藏着深刻的危机。被占领国的人民反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十分激烈；拿破仑战争也受到法国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帝国晚期，警察官僚机器已远不如早年那样有效率了。内外交困，攻打俄国的失败，对西欧控制的瓦解，终于使拿破仑在1813年的莱比锡决战中大败，1814年3月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路易十六之弟普罗温斯）即位，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被囚于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1815年3月1日他率一千人登陆法国、重返巴黎、再登帝位，即所谓“百日政变”。同年6月16日至18日在滑铁卢和反法联军激战时惨败。拿破仑只得再次退位，被送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至此，拿破仑彻底垮台，后来死于该岛。


（五）革命后欧洲的社会秩序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出现了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形势。在反法斗争中，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法国首都巴黎，表明俄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整个欧洲局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亚历山大企图扮演拿破仑的角色，摆出了“欧洲和平仲裁人”的架势。英国早已拥有海上和殖民地霸权的优势，它在欧洲大陆的新的政治目标是：保持势力均衡，防止法国东山再起，并防止任何大陆国家取代拿破仑帝国的地位，首先要阻止俄国取代法国。两个德意志世敌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为共同反法缓和过彼此之间的矛盾，拿破仑帝国垮台后，双方又都瞄准了争夺德意志霸权的目标。曾被拿破仑推翻和征服过的欧洲各国大小王室都企图恢复昔日的统治。

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曾使欧洲英、俄、普、奥四大国暂时联结在一起，战争一结束，盟国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出来。然而，它们不可能立即通过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问题，就产生了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势力范围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它为国际间所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使欧洲在一个世纪内免受大规模战争的洗劫。尽管1853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和1870年发生了普法战争，尚都属于局部性战争。所以，有学者认为，维也纳会议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的影响超过1648年的威斯特发里亚条约，可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相提并论。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动荡不安，各国普遍要求改革现状，发生了法国1830年革命、波兰1830年起义、比利时1830年革命，签订了温加尔·伊斯克列西俄土条约（1830年7月8日），召开了1833年俄、奥、普三国君主会议，1840年英、奥、普签订伦敦协定。之后又爆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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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近代西欧的自然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奠立

一、科学新发现和科学思想新进展


（一）力学：牛顿和万有引力定律


萨克·牛顿（1642—1727年）生于英国林肯郡的格兰姆镇。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1664年，又被选拔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1667年获得硕士学位，旋被选拔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并从1669年起担任剑桥卢卡斯讲座的第二任首席数学教授。

牛顿1666年初回到故乡逃避瘟疫，在研究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过开普勒的天体引力思想，使牛顿产生了万有引力思想的最初萌芽。

在试图从开普勒的天体力学与伽利略的地面力学中寻求世界的统一的力学原因时，牛顿曾设想了这样一个理想实验，站在一个很高的塔顶上，向与地面平行的方向抛射出一块石子，那么这块石子必然呈抛物线下落，而下落的原因，正是出于地球的引力。如果塔顶无限高，石子被抛射的速度愈快，它就射得愈远。当抛射速度达到一定的速度，石子就会像月球那样环绕地球运行。牛顿着手进行力学计算，并积极吸取当时最新的天文观测成果，终于经过17年的努力，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给经过开普勒修正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特别是给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提供了天体力学的理论基础。近代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开始后经历140年的发展，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和论证，也就达到完成。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还给从地面到天体的所有物体运动提供了统一的力学图景，揭示了统一的力学原因。从苹果落地到潮汐现象，从抛物运动到行星运动，原来都遵从统一的力学规律，出于统一的力学原因。特别是以前开普勒无法解释的行星的椭圆轨道、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的不匀速现象，运用万有引力定律都可进行成功的解释。

直至今天，从人造卫星到宇宙飞船的运行轨道研究与设计，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仍然是主要的天体力学基础。


（二）电物理学


近代电物理学的进步是从电实验技术的进步开始的。曾经任过德国马德堡市市长的物理学家格里凯（1602—1686年），是一位具有杰出的实验仪器研制才能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发现，有可能制作根据摩擦起电的机械。1660年，他研制出了一个可以在支架的铁轴上连续转动的硫磺球装置，当在人力操纵下飞快转动的硫磺球与布片摩擦时，即可比手工摩擦产生更多的电荷，第一台摩擦起电机就这样发明了。

1729年，伦敦的格雷（1670—1736年）和他的助手在运用格里凯起电机进行一次静电传输实验时发现，只要用丝线把金属线悬挂得当，静电可沿金属线传输。当时格雷已把格里凯的起电机上产生微弱的电荷，成功地送到765英尺（约233.172米）远的距离。他的静电传输实验，也许是在近代科学技术史上最早架设输电线路的实验，格雷因此成为第一个用铜线作导线的人。在格雷实验的基础上，法国工程师杜菲在1734年进行了新的实验研究，他发现，摩擦后两根琥珀棒相互排斥，摩擦后的两根玻璃棒也相互排斥；但摩擦后的琥珀棒与摩擦后的玻璃棒却相互吸引。杜菲因此认识到，电有两种，而两种电的关系是：同电相斥，异电相吸。杜菲的发现，是继格雷之后早期实验静电学发展史上又一显著的进步。

1745年，德国学者克莱斯特（1700—1748年）最先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电流储存起来的装置，但并未用于电学研究。同年，荷兰电学家马森布罗克（1692—1761年）也独立发明了一个同样可用来储存电流的装置，因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所以这种蓄电器后来被称为莱顿瓶。

有了莱顿瓶之后，人们不但能在起电机上产生出较多的电荷，而且可以在莱顿瓶中储蓄起少量的电荷了。有了这两种电学实验仪器，近代电学的发展才逐渐加快了步伐。这两大仪器的发明，不仅直接奠定了近代电学的实验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不仅有赖于理论思维的发展，更有赖于实验技术的发展。没有实验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的。

近代电物理学的伟大奠基者之一是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当时人们对雷电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认为雷电是上帝在发怒；另一种认为雷电是气体爆炸。因此他决定从理论上探讨雷电的实质。

1749年8月，富兰克林在一则日记中把起电机上产生的电流与闪电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瞬时的，都产生了同样的放电现象，都在放电时发出同样的声音，都能毁灭动物等。他由此推想，人工产生的电与闪电可能是一种东西。他又进而推想，既然人工产生的电可以被尖端吸引，闪电也应可以被尖端吸引。这种推测，为他后来发明避雷针奠定了基础。要用实验证实天上与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首要的条件是要把雷电从天上捕捉下来。富兰克林经过半年的反复思考和琢磨，终于设计出了一个可以捕捉到雷电的实验，这就是后来以风筝实验著称的捕捉雷电的实验。

富兰克林的捕捉雷电的实验，对早期的近代电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风筝实验不仅使人们认识到天上与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认识到开发和利用电的伟大前景。风筝实验的结果告诉人们，既然天上与人间的电是同一种东西，雷电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而人类已能在摩擦起电机上产生电，一旦人类能找到更有效的生产电的途径，也就会获得如同雷电一样威力无比的能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筝实验是近代电学史上的一场思想上和观念上的革命。如果说，在富兰克林以前，人们多少还把电学实验作为一种魔术活动的话，那么，自富兰克林以后，人们开始把电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并由此开始了人类征服电的伟大进军。


（三）化学


16世纪在欧洲产生了一个医药化学学派，他们试图应用化学方法制造药物和用化学观点解释生物体内发生的过程。虽然这个学派的创立者帕拉塞尔苏斯本人还是个炼金术的热衷者，但医药化学的发展却标志着化学已开始脱离炼金术的神秘传统。

继帕拉塞尔苏斯之后的主要医学化学研究者是范·赫耳蒙特（1579—1644年）。他虽然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但已经开始应用天平进行定量的化学实验了。通过大量的实验，他已经以朴素的形式认识了物质不灭的基本原理。

在医学化学的基础上，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年）最终完成了化学脱离炼金术而独立的历史使命。波义耳做了大量的燃烧实验、焙烧实验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实验，实验的方法是比较严格的。他不仅在实验中进行了定量的测量和分析，而且总结和描述了一些检验法，这就为化学定性分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还认为化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把复杂的物质分解为它的组成元素，并通过这样的分析认识物质的本性。在这里，波义耳不仅定义了元素这个对化学来说最为基本的概念，也朦胧地涉及了元素的化合与分解这一化学过程的本质。由于波义耳确立了化学学科的独立性，把比较严格的实验方法引入了化学，又给出了比较清楚的关于化学元素的定义，所以成为了近代化学的奠基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但是“燃素说”统治了当时的化学界。燃素说认为在一切可燃物中都包含一种有重无形的特殊物质——“燃素”，燃烧过程就是燃素从燃烧物中释放出来的过程。如果给燃烧产物提供它所失去的燃素，那么它就可以还原为燃烧前的原物。

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列斯特利（1733—1804年）通过实验发现了后来被称之为氧气的气体。与此同时，瑞典药剂师舍勒（1742—1786年）也独立发现了同一气体。氧气的发现本来为科学地解释燃烧现象发现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化学有可能彻底打破燃素说的统治。但是，普列斯特利和舍勒都被紧紧地束缚着头脑，将燃素说奉为不可怀疑的真理，不仅没有把看到他们的新发现同这个旧学说相对立，反而极力把自己发现的东西塞到这个错误的理论框架中去，试图用燃素说对自己的发现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就在这一年，当法国科学家拉瓦锡（1743—1794年）得知普列斯特利的实验以后，他在1774年11月至1775年3月间一再重复了这个实验，并且立即看到了这个实验的真正价值。他指出：这种新发现的气体就是“空气本身”。在物体燃烧或在空气中焙烧的过程中，实际进行的就是与它化合的过程。

1783年拉瓦锡再次正式提出“反燃素学说”（即用同氧化合代替失去燃素），以取代燃素说；1787年他与莫尔渥（1737—1816年）、弗尔构拉（1755—1809年）、贝尔托莱（1748—1822年）一起发表《化学命名法》；1789年他再次给出与波义耳类似的关于元素的定义即“分析所能达到的终点”，并发表了包括33种元素的元素表；1789年他出版《初等化学概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理论，并对“物质不灭定律”以公理的形式作出了正式的陈述：“由于人工的或天然的操作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东西，所以每一次操作中，操作前后存在的物质总量相等，且其要素的质与量保持不变，只是发生更换和变形。”这样近代化学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四）生物学


在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随着贸易和航海事业的进展，西欧人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大了。他们把从各地迁移来的动物和植物在英国各地饲养和栽培起来，逐步出现了动物园和植物园。早期的植物园于16世纪中期在帕多瓦、比萨、莱登创建起来了。

欧洲早期的药品有许多来自动植物，所以医学界也把探险家和冒险家带回的珍奇动物和植物，饲养和栽培在自己的药圃中。1676年，伦敦药剂师协会在切尔西（Chelsea）设立的药圃，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

在新物种的广泛引进中，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著作也出现了。例如，科达斯（1515—1544年）著有《本草》，威廉·特内尔、约翰·热拉尔也都著有内容相近的书。

另外，意大利的马尔比基（1628—1694年）、荷兰的列文虎克（1632—1723年）还从微观上对生物进行了研究。马尔比基发现了蛙肺的毛细血管，还发现了节肢动物（如蜈蚣、蜘蛛等）的排泄器官为丝状的盲管，它们生在中肠和后肠之间，有一对或多达一二百对，这种管与肾管相通，这种管后来被命名为“马尔比基管”。马尔比基对解剖学、胚胎学都做了研究，对植物还做了显微研究。列文虎克自己首先做成了简单的显微镜，他于1675年发现了原生动物，1677年对动物的精子做了认真研究，证实了精子对胚胎发育的重要性，1633年发现了细菌。列文虎克对植物的显微研究，开创了一个生物学的新时代。

另一位对生物进行显微研究的是罗伯特·胡克（1635—1702年），他是传教士的儿子、波义耳的助手、皇家学会的干事长，是给科学“提供眼镜的人”，著有《生物图谱》。伽利略的望远镜和罗伯特·胡克的显微镜研究，为自然科学向宏观和微观的展开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手段。

二、德国古典哲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指由康德所创立、以费希特和谢林为中介、发展为黑格尔集大成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哲学。

一方面，由于受到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冲击和启示；另一方面，由于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充分认识到面对的历史课题，积极汲取17世纪至18世纪哲学思想的营养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这是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所发生的哲学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西欧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而在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又出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


（一）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从未远离乡土，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从此以后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在启蒙运动的熏陶下形成的。在大学期间，康德熟悉了英国自然科学、牛顿的力学成就和西欧的历代哲学家的著作。1746年，康德的第一部著作《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问世，这本书表明，他要求用理性来批判一切偏见，而不管这些偏见来自哪里。在担任了9年的家庭教师后，他积累了教学经验，打下了进一步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这时，他关注研究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宇宙的形成和演化问题，1755年他在《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星云假说和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赞扬。后在哥尼斯堡大学又任教了40年。他教授的课程包括哲学、逻辑学、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1770年康德发表了他的教授求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哲学史一般以此为界，把康德的哲学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主要从事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形而上学的信徒。在第二个时期，他开始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系统阐发了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思想，建立了“批判哲学”。1797年，康德因年迈退出讲坛，但他仍然关心科学、道德和人类和平等问题，也没有停止过对人类的尊严、价值的思考，直至1804年逝世。他的代表作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要了解康德的哲学思想必须要了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两大哲学传统。经验论哲学由弗兰西斯·培根创立，经霍布斯、洛克和贝克莱发展到休谟哲学。唯理论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经斯宾诺莎，演进到莱布尼茨的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最终落实到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莱布尼茨主张，人类理性拥有不受个人影响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而休谟则认为，人类不可能拥有任何客观知识。但康德指出，二者的共同错误在于，在考察知识的来源或客观性问题时，对于知识的本性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都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因此康德认为在进行认识之前，首先要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考察，以确定关于知识的界限、来源和有效范围。

康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一切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指出，知识是通过逻辑判断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是科学知识。要成为科学知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普遍的必然有效，二是内容的扩大更新。而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才满足了科学知识的两个要求，它作为综合判断意味着扩大了主要知识的范围，它作为先天知识意味着具有普遍的必然有效性，真正的知识应由这种判断所构成。这样，“一切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就转换为“构成一切科学知识的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

康德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物自体”（“自在之物”）和“现象界”所构成。对于“物自体”人类无法认识，人类能认识的只能是“现象界”。在认识“现象界”时，人类具有三种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这三种不同认识能力的先天知识形式和知识原理，由此构成其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的宏大体系。

先验感性论研究感性认识的形式、可能条件和界限，它解决的是数学知识如何可能。康德把感性规定为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一切对象只有通过感性才能被主体接受，对象与主体感受能力处于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叫做“感性直观”。它分为“经验直观”和“纯直观”。“经验直观”是外物作用而产生的那些表象，它满足了数学先天综合判断中综合这个条件。“纯直观”是整理质料的形式，它满足了数学先天综合命题的先天条件方面，保证了数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数学是与感性直观相关的科学。空间和时间是数学对象的本质要素。而空间和时间一方面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空间和时间有先验的观念性。空间和时间的性质决定了数学基本原理能够成为先天综合判断。

先验分析论研究知性的形式、可能条件和界限，解决的是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知性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心灵从自身产生一些范畴，把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这就是通过各种判断形式展现出来起着综合统一功能的“知性纯粹概念”。作为经验概念的先天条件的范畴，既是构建经验对象的必然条件，又是建构经验知识的必然条件。范畴演化的顶点是人为自然立法，即人以范畴作为规律去规定作为现象总和的自然。

先验辩证论研究理性认识的形式和可能条件，解决的是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康德所称的理性是指根据知性获得的知识，再加以综合统一，概括为最高最完整的系统知识，以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知识的能力。他系统批判了“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否认了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存在，指出灵魂和上帝属于“物自体”，而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它们的任何知识内容，我们只有在现象中获得对象的真正认识。


（二）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年）生于德国萨克森的拉美诺。1771年，他进入耶拿大学神学系读书，大学毕业后担任家庭教师。1794年，任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后因被人控告宣传无神论而被解除职务，被迫离开耶拿去柏林。几经周折担任了柏林大学教授，后又任哲学系系主任和第一任校长。著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年）、《略论知识学的特征》（1795年）、《知识学原理下的自然基础》（1796年）、《知识学原理下的道德体系》（1798年）。

费希特继承并发展了康德哲学。他认为哲学应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命题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总体，并且每一命题都在体系中占据一个恰当的位置。为此，他否定了康德的“物自体”。他认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乃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完全没有实在性。知识不是根源于“物自体”，而是根源于“自我”。如果设定一个“物自体”，那么知识就是关于对象本身的知识，这就取消了“自我”。只有费希特的“自我”才能代替康德的“物自体”，康德的“物自体”只能信仰不能认识，但费希特的“自我”却是可以认识的。这样，费希特就把康德的不可知论转化为唯心主义的可知论。

费希特认为，哲学必须从“自我”这一前提出发，其他一切都由这里推演出来，“自我”就是哲学的开端。“自我”也是康德哲学中吸取的概念，在康德看来，“自我”就是“自我意识”、“我思”、“先验统觉”等。而费希特认为，康德的“自我”还是一种消极的表现。费希特从自我意识出发，以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为一切知识确立基本原理。

费希特确立了三条原理：

第一条原理是：自我设定自身。在进行认识之前要先设定一个绝对的纯粹自我。这种纯粹自我区别于经验的自我，绝对的自我通过“理知的直觉”获得了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从而设定了自身。

第二条原理是：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身是无条件的自发行动，自我设定非我也是无条件的。自我在认识自我时，由于自我成为一个对象，必然产生一个把握对象的意识，从而设定了与自我相对立的非我。非我是自我能动创造的产物，通过自我的这种能动的创造行动，既产生非我，又加深了对自身的认识。

第三条原理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既然非我并不独立于自我之外，而是自我设定的，当然非我不可能在自我之外，绝对自我是无限的，它所设定的自我和非我则是有限的。自我作为绝对的自我意识保持其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有限的自我和有限的非我从属于绝对自我，是在绝对自我之中，这样，二者彼此扬弃，最终在绝对自我中获得了统一。虽然自由只有在与必然性的关系中才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的自由仍然是我们的世界的理论原则，而且自由最终应当是绝对的，一个有限的自由主体必须努力克服自身的限制，这就是知识学发展的最后阶段。

在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费希特指出，主体自身本质上具有主观际的性质，一个主体为了设置自身的自由就必须同时设置其他人的自由，因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必然受到限制，这是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的条件，而权利或正义的观念所要解决的就是许多自由的理性存在物如何共存的问题。在19世纪初的法国占领时期，费希特公开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1908年）的演讲，他以爱国主义的激情提倡普及国民教育，鼓动德意志人民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因而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先驱。


（三）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1854年）生于德国符滕堡莱昂贝克。1790年至1795年，谢林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与黑格尔、荷尔德林等先后同学。当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谢林等人为法国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曾携友人到郊外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按照这种方式纪念大革命的胜利。1795年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1798年担任耶拿大学自然哲学教授，1803年至1806年，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1806年迁到慕尼黑，担任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和造型艺术科学院秘书长，1820年至1826年任爱尔朗根大学教授，1827年担任巴伐利亚国家科学中心总监、科学院院长和慕尼黑大学教授，1841年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诏命，主持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随后任柏林科学院院士和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1854年死于赴瑞士途中。他的主要著作有《一种自然哲学的观念》（1797年），《自然哲学体系草案》（1799年）、《自然哲学体系导论》（1799年）、《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年）。

谢林的哲学活动包括3个时期，在这3个时期又分别产生了3种哲学理论形态。

第一，自然哲学。谢林认为费希特关于自然仅是客体，并且只有施加主体印迹才可以理解的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要想揭开精神世界的秘密，只有理解自然并将其不再视为异在力量时才能实现。他力图揭示自然在它的每一阶段、每种力量中包含的矛盾或两极化环节，这种两极化在意识中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或自我与非我这种形式。由此他建构了自己的自然哲学体系。正如黑格尔所说：“谢林在近代成了自然哲学的创始人。谢林的功绩并不在于他用思想去把握自然，而在于他改变了关于自然的思维的范畴；运用概念、理性的形式来说明自然。他不仅揭示出这些形式，而且企图构造自然，根据原则来发挥出自然。”

第二，同一哲学。他认为自然与人、物质与心灵都是“绝对”的产物。绝对是物我的“同一”。在绝对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理想与现实都统一起来了。“同一”先于矛盾又是矛盾的结果，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绝对表现为实在的系列和观念的系列。正由于“观念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有一种预定的和谐，所以实在世界中的变化与观念世界中的变化是一致的，从而客体的变化与主体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完全同一的了。

第三，天启哲学。从《哲学与宗教》的写作开始，谢林越来越感到他所构造的和谐同一并消除了一切差别对立的世界，和充满冲突斗争的真实世界是如何的不一致，难以推论永恒静止的绝对同一如何引申出实在的世界，假、恶、丑以及一切有限性事物如何从作为世界本原的神圣本质中产生出来。谢林乞助神的启示，提出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上帝是永恒的无，同时又是永恒的对立，在上帝的异化过程中产生了万物。天启哲学成为谢林哲学思想发展的最终归宿。


（四）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年）生于德国符腾堡省斯图加特城。7岁上文科中学，18岁到图宾根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0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瑞士和本国的一些贵族家庭当私人教师。1800年至1806年，任耶拿大学讲师。这一时期，他在政治上欢迎拿破仑的胜利，在哲学上依附于谢林。1807年，完成奠基性著作《精神现象学》，该书既批判了康德和费希特，也批判了谢林的非理性主义，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1808年至1816年，他在纽伦堡当文科中学校长，出版了《逻辑学》（又称《大逻辑》），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它标志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1816年至1817年，他担任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817年，发表《哲学全书纲要》，该书分为《逻辑学》（又称《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部分，是全面论述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的著作。1818年，他应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诏命，主持德国学术中心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1830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后被国王授予三级红鹰勋章。1831年他因病去世。他的其他主要著作有《法哲学原理》、《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等。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德国人特有的思辩精神建构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体现出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广的历史感。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灵魂，一切事物都是在绝对精神的运动、变化、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包括自然界的变迁与发展，人类社会的演化与进步，都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展开和回归历程的表现。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构成了黑格尔客观唯心论体系的全部内容。绝对精神有三个发展阶段：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黑格尔哲学既然是对绝对精神三个发展阶段的描述，因而也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成。

逻辑学是研究绝对精神自在自为的科学，它所阐述的绝对精神运动的规律和法则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存在和变化发展的依据。黑格尔的逻辑学按照正、反、合的公式组织起来，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在各论之下又分为较小的正、反、合的三段式。黑格尔以概念的同一排除了思维中的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将范畴推广以说明整个世界。由于黑格尔熟悉当时各类科学的成就，并试图从矛盾发展的辩证法来描述范畴的运动，在他看来，逻辑学所研究的范畴及其运动展开，乃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的永恒观念的描述。然而，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发展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这些卓越的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逻辑学中，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

自然哲学是研究绝对精神的异化或外在化的科学，它是对逻辑学中的规律和法则体现于自然现象所进行的研究。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异化”或“外在化”，意味着自然界不是永恒实在的，而只是从神圣思想和神圣命令的圆满性里产生出来的。自然哲学作为逻辑学的具体运用，完全按照逻辑学中存在、本质和概念三个阶段的特征来安排阶段性的进展。黑格尔把自然过程划分为三阶段：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学。具体而言，绝对精神的外在化过程首先从最初的直接性（力学）开始，经过反思的间接性（物理学），达到二者的统一即具体总体（有机学）并从而返回精神本身。他在论述自然哲学中仍然不时透露出一些天才的思想，比如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的统一性、化学元素的可变性和可转化性等合理思想。

精神哲学是研究绝对精神由其异在而返回自身的科学，主要是对逻辑学中的规律和法则体现于人类社会的典章制度、意识形态及历史的研究。逻辑的理念是抽象的，因为它还没有实现它自身；而自然则是无理性的、不自觉的、僵死的；但精神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僵死的，而是最具体的、最实在的。精神哲学就是描述绝对精神扬弃了自然而回复自身、并展开精神的全部具体内容的历程。它同样经历了正、反、合三个发展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二者之统一的绝对精神。他论述绝对精神贯穿在伦理、法律、政治、文化等社会历史各方面中的发展线索，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虽然黑格尔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提出过著名的主人－奴隶易位的辩证法，并对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理想表示过极大的同情和向往，但是由于其晚年日趋保守的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黑格尔终于为他的哲学体系和历史发展设置了一个终结，甚至承认普鲁士专制国家是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因而他最终未能将其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底。

黑格尔哲学宣告了自康德开始的近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黑格尔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和多方面的。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注重逻辑的严密性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的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家看来，不过是思辩的玄说，但是在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历史性的欧洲大陆人文传统中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去世后，首先对其哲学的保守倾向发起冲击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中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他的是费尔巴哈，然而对人类思想和历史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而且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进入20世纪以后，黑格尔哲学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倡导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五）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安德里亚·费尔巴哈（1804—1872年）生于德国兰休特。在当地读完中学后，于1823年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不久，他对神学失去了兴趣，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1828年费尔巴哈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爱尔朗根大学任哲学讲师。1830年，他匿名发表论文《论死与不死》，讲人类精神的永生和个人灵魂的短暂，具有鲜明的否定“灵魂不死”教条的意义。当他的名字被揭发后，费尔巴哈受到了当局的迫害，并被永远逐出了大学讲坛。这一不幸事件是费尔巴哈摆脱了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转向英法唯物主义的开端。此后，他专门研究近代哲学史，受斯宾诺莎的启发，从理论上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德国传统的思辩唯心主义，强调人的感性存在和人的现世幸福。费尔巴哈因此屡遭迫害，不得已于1837年隐居于偏僻的布鲁克堡，在那里度过了25年。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宗教的本质》等。

费尔巴哈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哲学和宗教的批判上。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只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结果的说法，从而确立了自然界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由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费尔巴哈破除了神的权威和对神的绝对崇拜，从而把构成神的本质的一切属性还给了人，指出对神的崇拜只不过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崇拜。

由此，费尔巴哈构建了他的人本主义的唯物论。他指出，人是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人作为有生命的实体，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感性活动。他进一步说明，作为感性实体的人，同时是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实体。他强调感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他把理性、意志和爱规定为人的绝对本质，这个本质只有在人际的社会交往中才能获得实现。

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唯物主义者像费尔巴哈那样，如此清晰地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他对人及人的本质的关注为后世的人本主义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从近代西方哲学的历史来看，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问题当作自己学说的主题，从而使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关于人的思想系统化，并以人本学的形态确立了历史地位，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人本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之一。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然属于“旧唯物主义”之列。它没有把批判宗教的立场贯彻到底。在社会历史领域，他用唯心主义的伦理观念来看待人类的社会生活，力图建构一种“爱的宗教”，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错误的。

三、法国和英国的古典主义文艺


（一）路易十四时代的诗和戏剧


法国的17世纪被称为路易十四时代，这位称霸欧洲的君主不忘建立统一的官方艺坛。为国王及其统治集团服务的艺术，把古代和当时的思想、天主教和世俗的思想兼收并蓄，并让现实描写带上神话的外表。它崇尚古典精神，表现出严整、高贵、酷爱秩序的特点，其主要画家大多到意大利观摩学习，甚至长期居住。他们以希腊、罗马为典范，受到卡拉奇的折衷主义、卡拉瓦乔强烈对比的手法及威尼斯色彩的影响。

语言和文学艺术的规范化首先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宫廷诗人弗朗索斯·德·马雷伯（1555—1628年）把语言规范化和建立古典主义诗法作为毕生的事业，反对七星诗社不加限制地引进不同来源的大批词汇，以便纯洁法语。他要求建立严格的诗歌格律，为亚历山大诗体制定了基本的规则。这些主张由于适应了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逐渐成为正统的诗歌理论。到30年代，随着法兰西学院的建立，语言和文学形式的规范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时期，经过布瓦洛的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古典主义诗歌理论。这一时期的诗歌代表作有斯卡龙的《大风歌》、《化装的维吉尔》，达苏西的《好脾气的奥维德》等。

古典主义作家在各种文学体裁上作出了优秀的成绩，但以戏剧最为突出。17世纪初期，法国戏剧逐渐繁荣，剧作家辈出，作品累累。不少作家如阿狄（1570？—1631年）等采用古希腊、罗马的故事写悲剧，但情节结构松散，舞台场景杂乱，戏剧冲突不突出，不能集中反映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三一律问题的争论就更为激烈了。到了30年代，首相黎塞留通过法国学士院攻击高乃依的《熙德》，三一律便成为古典主义悲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

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年）是法国古典主义的重要剧作家之一。

高乃依一共写了30多个剧本，大部分是悲剧，也有喜剧。1643年后，他继续写了20余部剧本，但都不是成功的作品。他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追随黎塞留的政策，在创作上追求离奇复杂的情节，这就导致了他的艺术的衰落。

若望·拉辛（1639—1699年）是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从1664年到1691年他写了11部悲剧和1部喜剧。《安德洛玛刻》和《弗德尔》是他的代表作。

拉辛的悲剧不同于高乃依的悲剧。高乃依塑造了一系列理想的悲剧英雄形象，其目的是引起人们的钦佩、赞赏；拉辛却着重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他的作品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年）是西欧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他是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但也带有宫廷色彩。

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他的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既不想当律师，也不愿意当装饰商，决心以戏剧为终身事业。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光耀剧团”。1652年，他成为“光耀剧团”的领导人。1658年在卢浮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

《丈夫学堂》（1661年）和《太太学堂》（1662年）标志莫里哀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他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讲述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他明确表示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坐在舞台前面指手画脚的贵族看客服务的。他反对把文学体裁分成等级，说喜剧不比悲剧低，写喜剧要比悲剧困难。他不赞成用清规戒律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是否服从这些规则，要看是否合乎常识和理性，是否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

1664年至1669年是莫里哀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艺术走上了另一个新阶段，把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结合起来。他一连写了几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有的揭穿宗教欺骗和伪善行为，有的讽刺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庸俗无聊，有的鞭挞市民阶级，揭露他们的吝啬和虚荣的本质。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严谨，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


（三）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年）生于伦敦。青年时代他钻研过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在1641年到1645年间发表过许多政论小册子，1649年克伦威尔时期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任命他为拉丁文秘书。他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因积劳过度，双目失明，但仍坚持斗争。王朝复辟后，他受到迫害，著作被焚毁，生活贫困。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弥尔顿早年的创作主要是短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1632年）。这两首诗描写了诗人的轻松愉快心情和沉思的乐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他的十四行诗歌颂自由，斥责教会，或抒写个人的情怀，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失乐园》（1667年）长约一万行，分12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的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道路，丧失了乐园。在《失乐园》里，弥尔顿表现出高超的艺术。诗人的革命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塑造了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壮阔的背景。他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诗中运用了富有抒情气氛的比喻，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在结构上，《失乐园》承继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史诗。《复乐园》（1671年）4卷，根据《新约·路加福音》叙述耶稣被诱的故事。撒旦不断引诱、威逼耶稣，但耶稣不为所动，最后耶稣开始布道，替人类恢复乐园。《复乐园》和《失乐园》都在于说明生活的引诱问题，但《失乐园》所强调的是理性控制情欲，是人文主义对生活的肯定和清教的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复乐园》则强调信仰消除情欲，体现宗教思想的胜利。《力士参孙》（1671年）是一出悲剧，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参孙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眼珠被挖掉，每日给敌人推磨。在非利士人庆祝打败参孙并威逼他表演武艺时，他撼倒演武大厦的支柱，整个大厦坍毁，他和敌人同归于尽。《力士参孙》采用了崇高严肃的题材，具有汹涌澎湃的感情，质朴有力的语言，活泼有节的音律。这一悲剧是弥尔顿艺术的新发展。它运用希腊悲剧形式，实际是一部宏伟的剧体诗。


（四）英国的散文大师们


当法国文艺在路易十四时代日益繁荣时，英国的古典主义文艺也出现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兴旺气象，尤其是出现了风格鲜明、丰富多彩的散文作品，产生了一批足以鼎立世界文坛的散文大师。如李利（1554？—1606年）的《尤弗伊斯》、锡德尼的《阿刻底亚》（1590年）、纳什（1567—1606年）的《不幸的旅人》（1594年）、培根的《论说文集》（1597—1625年）、德罗尼的《高贵的行业》（1600年）等。其中一些作品已接近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此同时，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其中最主要的是1611年由国王詹姆士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圣经》。它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对后来英国散文产生深远的影响。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著名哲学家，也是这一时期优秀的散文大家。他出身贵族家庭，在剑桥大学毕业，曾任大法院院长，因受贿罢职。作为哲学家，培根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开辟了近代实验科学的道路。他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强调通过实验去揭示自然的奥秘，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学术的进展》（1605年）和《新工具》（1602年）中。作为文学家，他的《论说文集》（1597—1625年）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论说文集》共收入50篇短文，内容涉及哲学、伦理的探讨和处世、修身等问题。这些文章以思路缜密、说理透彻、文笔简练、警句迭出为特色，表现了培根熟谙世故、富于智慧的特点。例如：“才德有如宝石，最好是用素净的东西镶嵌。”（《说美》）“名誉好像一条河，能载轻浮中空之物而淹没沉重坚实之物。”（《论名誉》）“心思中的猜疑有如鸟中的蝙蝠，它们永远是在黄昏里飞的。”（《论嫉妒》）这些话都充满成熟的人生智慧，一些比喻也富于诗意，十分贴切。

四、新绘画


（一）鲁本斯


彼得·保尔·鲁本斯（1557—1640年）从小才华横溢，21岁已成为安特卫普圣卢克艺术家行会的会员，并且设画室独立创作。他从小聪明伶俐，受到宫廷恩宠，曾做过公主的小随从，成年后即被聘为宫廷画师。他学识渊博，精通德、法、拉丁等多种语言。

鲁本斯曾遍游意大利达8年之久，并担任意大利曼图亚公爵的宫廷画师。他精心研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们的美术作品，学习了佛罗伦萨画派的素描和对人体的强有力的表现方法，以及威尼斯画派描绘急剧的运动旋律和富丽的色彩。同时，他还受到当时的正流行于意大利的罗马巴洛克艺术风格的影响，并注意到卡拉瓦乔画派的世俗倾向及其绘画上的明暗技巧。

鲁本斯笔下的人物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散发着贵族和人文主义的气息。尤其他所画的女性形象，几乎取自同一类型的健美贵妇，体现出女性的丰腴之美。而鲁本斯在力士题材的作品中，用最激动人心的色彩来描绘这人类不可征服的力量化身。他塑造了、刻画了那种飞腾在人类的苦难之上，追逐着人生的欢乐、幸福和荣誉的光辉，精力充沛、情绪乐观，在享乐中不知疲倦、也不知思想和感情的牢笼为何物的人。他们的健美形象更为世俗化，有时甚至出现过分狂放而丑陋的形态。

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的《劫夺吕西普女儿》一画，堪称大师最为出色的作品之一。它的题材来自希腊神话两个英勇矫健的孪生兄弟，看中了两个娇艳美丽的孪生姐妹，并把她们抢来为妻。它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一种所谓“抢婚”风俗。所以看来是一场“暴行”，其实画家却是在歌颂勇士那青春的热情和不羁的性格，歌颂他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鲁本斯很讲究构图，并追求巴洛克风格的构图效果，强调动势，用视觉的旋律和节奏形式造成了不稳定的运动感，但同时还要使整个画面保持相应的平衡。在《西林纳斯醉酒中》，西林纳斯和舞蹈着的宁芙的身体，重复着向前倾斜，加强了画面的运动感，但这又使整个构图产生了向前倾倒而不稳定的效果。然而画家在这两个人的脚跟前，巧妙地安排了数个裸体儿童的形象，在深色草地上，他们突出的白皮肤所构成的明亮块，以及他们矮小的身体所构成的一个有力的团块，使画面从色彩到构图，又都达到了平衡。

鲁本斯在色彩上有着尼德兰油画技法的深厚传统。他的色彩不仅从艺术的构成上有其特别响亮富丽的效果，而且其色彩油光鲜亮，历经数百年，仍灿然如新。

除神话和宗教题材外，他也画肖像画、风俗画和风景画。在后期，他的风景画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负有盛名的是《有虹的风景》和《田野归来》等。

鲁本斯的绘画风格，对欧洲近代绘画具有深远的影响。几代大师都曾从他的艺术中，汲取极其丰富的营养。


（二）安东·凡·代克和雅可布·约丹斯


安东·凡·代克（1599—1641年）生于安特卫普。14岁时所绘的《自画像》已表明他是一位早熟的天才，16岁时就开始在自己的绘画工作室独立工作。他青年时代跟画家亨得利克·凡·巴林学画。出师后，曾在鲁本斯的工作室里做过他的助手，与其合作完成过重要的创作任务。因此，他早期的绘画风格接近鲁本斯。例如他在1662年所画鲁本斯的前妻伊丽莎白·布兰特的肖像，就和鲁本斯的风格十分相近。尤其人物的那两只神采奕奕的眼睛和略感紧张的双手，显出内心的悸动，令人几疑是鲁本斯之作。后来他独立工作，旅居国外，尤其是被聘为英国宫廷画家以后，常为宫廷贵族做肖像画，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使自己摆脱了师承影响，自成一家。

1632年，他移居伦敦，成为查理一世宠爱的画家，代表作有《英王查理一世行猎图》和《詹姆士·斯达埃特像》等，他一直是英国宫廷与贵族的桂冠肖像画家。虽然凡·代克画过不少宗教画，但他的主要艺术成就还是表现在肖像画方面，其早期肖像画体现出16世纪尼德兰肖像画的传统，比较朴实。后来到意大利、英国，画的大批肖像画的主要对象为宫廷贵族，形成了典雅华丽的风格，人物含蓄的内心活动被真实而深刻地传达出来，对英国肖像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雅各布·约尔丹斯（1593—1678年）在1615年就成为安特卫普画家公会的会员，此后开始了一系列独立的艺术活动，后来接受鲁本斯的邀请，共同进行创作活动。如在1634年至1635年间，他曾应邀参加了装饰布置佛兰德尔继任执政斐迪南主教亲王入城式的工作；于1637年至1638年间，他还参加了为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狩猎绘制油画的工作。此后，他也曾独自创作过许多作品，直到晚年仍精力充沛。他主要的成就表现在继承并发扬了佛兰德尔绘画风格的传统。他较多地像卡拉瓦乔那样，深入普通群众生活，以农民为题材；做法上有如伦勃朗，题目取自神话或圣经，素材却来自佛兰德尔的下层群众。《“国王”宴饮》的几幅变体《萨提尔在农家做客》、《丰收》、《四福音书的作者》等都是他最杰出的作品，描写了佛兰德尔的市民生活，洋溢着生活情趣和乐观主义精神。


（三）伦勃朗


伦勃朗·哈门斯·凡·兰（1606—1669年）生于荷兰莱顿城。14岁就进入著名的莱顿大学学习，由于对艺术的酷爱而转学绘画，他通过自己的老师而深受意大利艺术的熏陶，在现实生活中又深受着本国新的绘画潮流的影响，汲取营养，进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1632年，他迁居阿姆斯特丹，创作了《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迈出了创作历程中重要的一步，显示了伦勃朗的非凡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赞誉。

伦勃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画家，他画油画，还创作铜版画，素描也十分出色。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有取自圣经或古典文学，更有取自身边发生的普通生活。他充分继承了尼德兰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使是画那些传说中的圣者和美人，也不像意大利画家那样，去追求一种理想美的模式，一种矫饰的、精雕细琢的美。他笔下人物，都是生活中普通的实实在在的形象。他像卡拉瓦乔那样，把神话传说描写成纯粹是在自己祖国和人民当中发生的事情。

伦勃朗是一位真正的肖像画大师。人类的内心世界是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日益丰富的。从伦勃朗创作的肖像画上可看到，越是年纪老迈、饱经沧桑、皱纹纵横的人，似乎越焕发出一种难言的魅力，似乎那苍老的面容和深邃的眼神里，蕴藏着你所企图追寻的人类的各种思想、情感和生活的哲理。这就是伦勃朗的肖像画所独具的艺术魅力。

伦勃朗还创作了近百幅的自画像，这些画像构成了一位伟大画家的人生画卷。它们展示了一个人从年轻到年老，在生理上逐渐变化着，同时产生了与之相关联的变化。画家对自己的性格、品质毫无掩饰，更谈不上美化。他严格地审视着自己逐渐衰老的容颜和逐渐成熟的思想。他仿佛不是审视着个人，而是在审视着一个浓缩了的宇宙。那里反照出整个人类的欢乐和痛苦，反照出人世的炎凉。伦勃朗的女性肖像画有其独特风采，那就是真实、自然、亲切。他不注重用性感和美去诱惑观众，而是用来自女性的内在魅力打动观众。

伦勃朗的铜版画与油画同享盛誉。它的特色是用笔精细，变化微妙。如《基督为穷人治病》一画，那精确的素描，细腻微妙多层次的笔触，那强烈的明暗对比，使画面上的光仿佛从基督身上放射出来，整个画面呈现出令人倾倒的魅力。尤其出色的是风景画《三棵树》，从结构简朴的画面上，通过细微精确的笔触刻画，仿佛可以看到光的闪烁和空气的流动。那三棵茁壮的树，突出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暴风雨过后，骄傲地迎风摇曳着，更加浓郁、清新、生机勃勃。它仿佛表现了画家本人高贵的精神品质。

1669年，伦勃朗在极端孤独与贫困中逝世。他作为肖像画、风格画、历史画与风景画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作为杰出的版画家，为荷兰绘画赢得了世界声誉；他以惊人的才智与勤奋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


（四）哈尔斯和戈雅


弗朗斯·哈尔斯（约1581—1666年）是荷兰现实主义画派的奠基人。当他作为画家开始独立工作时，正是荷兰人民革命斗争获得胜利之初，荷兰共和国正处于蓬勃向上、繁荣发展时期。在其早期和盛期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荷兰市民健康、愉快、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从17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广泛描绘了各阶层的人物，如军官、市民、音乐师、酒徒、少女、孩子等各色人物，代表作品有《微笑的骑士》、《弹曼陀林的小丑》、《吉卜赛女郎》、《扬克兰普和他的情人》等。他刻画人物，特别注意面部表情，善于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使画面生动活泼，决不矫揉造作。虽然多为单人半身肖像，却常常使人联想到画面之外还有其他人物，构成一个情节，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有如一幅风俗画。

除了单幅肖像之外，哈尔斯还创作了一系列团体肖像画，在构图上突破了呆板、平整的布局，人物安排错落有致，善于把众多的人物按照一定的情节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哈尔斯创作的肖像画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他以流畅奔放的笔触表现了豪爽自信、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哈尔斯的肖像画艺术的独特风格。

弗朗西科·戈雅（1746—1828年）自小就喜欢绘画，年轻时已在意大利学习文艺杰作，1775年到马德里后经介绍进入皇家织造厂，1785年担任皇家画院副院长，1789年成为宫廷首席画家。

对戈雅影响最大的是1762年至1767年间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在马德里王宫天顶装饰画中所作的不朽的人物形象，提埃坡罗是威尼斯的最后一位绘画大师；此外还有委拉斯开兹的肖像画中永恒的现实主义和伦勃朗的肖像画中表现的他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力，对他也有较多影响。

戈雅善于以下层群众作为题材，在给皇家织造厂绘制的63件作品中，许多都充满了普通劳动者的生动形象，其中《陶器市场》、《葡萄熟了》、《农村的婚礼》和《受伤的泥水匠》等等，论其艺术价值都远远超过通常的织物草稿的水平，是优秀的风俗画。他既善于反映群体活动，也善于突出主要人物。有时画面上在主要人物的背后是有许多农民辛勤劳作的田园，仿佛为了说明生活的享受要以人们的劳动为代价。织物上的绘画具有装饰性，趋向于洛可可风格，给人以快感，不过戈雅已赋予它们现实主义的新气息，避免了贵族式的浅薄与轻浮。

在西欧普遍的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他强调想象应当与理性结合在一起而成为艺术的泉源。当时西班牙的现实是宗教和世俗封建势力的统治，十分黑暗，戈雅以手中的画笔对之进行无情的、巧妙的鞭挞。如1794年，他创作了一幅名为《疯人院》的画作，把西班牙喻为疯人院；又如他的铜版组画《加普里乔斯》饱含了愤怒般的激情，把统治者比作巫婆、恶魔和驴子，控诉这些兽类正在蹂躏西班牙，而人民和正义却受着屈辱和不幸，组画题材涉及的范围极广，不但揭露了宗教的专横、贵族的腐朽，同时也痛斥了社会上几千年的一切恶俗和病态。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戈雅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迫害，1824年5月离开马德里去了法国。1828年4月26日戈雅死于法国。死后当局不允许他的灵柩回国，直到1900年灵柩才运回祖国举行了国葬，葬于他曾作过壁画的尼·德·拉·弗洛里达教堂。

戈雅虽然死了，但他的艺术却是永存的，曾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德拉克洛瓦、米勒、杜米埃、珂勒惠支等人都从他的艺术中得到鼓舞和启迪。他不仅是西欧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驱，也是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先驱。

五、建筑艺术


（一）巴洛克风格


巴洛克（barogue）一词源于意大利语barocco，有奇形怪状、矫揉造作之意。又说出自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意为不规则形状的珍珠。在18世纪，一些古典主义理论家借用这个词来嘲弄具有奇特风格的艺术。巴洛克艺术具有以下特点：无论是建筑、雕刻、绘画都强调运动感、空间感、豪华感、激情感，甚至神秘感。

巴洛克建筑是最能显示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特点的一个艺术种类。曾被誉为“巴洛克建筑之父”的弗·波罗米尼（1599—1667年）的作品以奇特著称。其代表作是“圣·卡罗教堂”。他在设计这座位于罗马的教堂时，充分运用了正弦弧和反弦弧构成的多变状曲线，其殿堂的平面近似橄榄形，周围是规则的小祈祷室，立面山花断开，墙面凹凸度很大，椭圆状的穹顶布满十字形、八字形、圆形、四方形和弧形图案，确实寄托了“畸形的珍珠”的寓意。圣·卡罗教堂设计于1636年至1640年间，始建于1638年。他的另一个重要作品是萨边察的圣伊沃教堂，其平面图呈六角星状，是基督教所称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的象征。整座建筑物结构复杂，形态奇特，穹顶上有独特的螺旋状阶梯，六个采光的窗户像六朵花瓣，给人神奇高超的感觉。波罗米尼的建筑作品在17世纪的罗马显示了最新奇的个人风格。

巴洛克建筑艺术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乔·洛·贝尼尼（1598—1680年）。他生于那不勒斯，从小就展示了不平凡的天才。

他在1623年创作的雕塑《大卫》完全不同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米开朗基罗塑造的是英雄，而他表现的却是一个平常人。艺术家在这里最大的兴趣是表现人体旋风般的运动和人物狂暴的热情。运动是巴洛克艺术的生命。大理石在雕刻家的手中好像失去了重量，人物的衣服随风轻轻飘起，给人以轻快、活泼和不安的感觉。

标志着贝尼尼雕刻顶峰的是他为加尔内罗礼拜堂所作的祭坛雕刻。这个组雕创作于1645年至1647年间。祭坛的灯光吸引着人们，在灯光照耀下有一组白色大理石的雕刻，人物栩栩如生。这一组雕刻由两个人物组成，一个是女圣徒德列萨，另一个是小天使。艺术家在这里很细致地表达了人物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除了室内的作品，贝尼尼的雕刻还被大量运用在装饰园林和喷水池等建筑物上。在这方面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在他的领导下建造的“四河喷水池”（1648—1651年）和由他独立制作的“特列同喷水池”（1637年）。


（二）洛可可风格


在18世纪，艺术上的自由精神开始取代旧有的教条，以至在绘画、建筑、工艺、音乐、戏剧和文学等人文文化上，形成雅致、精细、轻盈、活泼、结构巧妙的风格特点。

这种风格的艺术，初起时像巴洛克艺术出现时一样，并无自己的名称。1755年版画家科尚（1715—1790年）用洛可可（Rococo）一词指称它，是带着嘲笑的口气的，意思是说它奇形怪状。Rococo一词由Rocaille（罗卡尔）派生而来，后者的原意是指贝壳状或人工岩洞状弯弯曲曲般的作品。后来，正像巴洛克那样，洛可可从被贬谪的命运，也获得了肯定的评价并被发扬。人们肯定了它代表了一种新艺术潮流，而这种潮流就以它为名称。洛可可艺术从主流方面看，起源于室内装饰。法国贵族和豪富们在建筑新的宫殿和府第时，除要求外貌豪华美观以外，还希望其内部结构能随心所欲，装饰得轻巧灵活。在路易十五登基前后，由皇家建筑师柯特（1656—1735年）设计的巴黎德图鲁兹公馆的“黄金大厅”（现法兰西银行），就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典范。它的长方形厅堂的墙面布满金饰，由连续的拱窗分开，四角以悠缓的曲面包围，天顶也是自由面构成，精巧的雕刻掩盖了柱子的重量和强力感。巴黎苏比兹公馆内由博弗朗（1667—1745年）设计的椭圆形客厅是另一范例，其中上层客厅尤具特色，它的以木镶板构成的壁面、拱门上方的半环状浮雕图案、生动活泼的儿童雕像，都显示了柔和的曲线和轻快的气氛。

在较一般的建筑中，洛可可式大多省去了裸柱和壁柱，装上室内和庭院间的落地长窗，厅堂里特别注意有足够的光线投入，墙上大多挂着油画，其主题多是谈情说爱或表现乡村风光，家具和各种工艺品摆设协调，形成轻松愉快的气氛。


（三）乔治风格


17世纪初，西班牙已出现了崇尚巴洛克式的建筑艺术家，如莫拉和包蒂斯塔等。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富有西班牙风格的巴洛克艺术，称为乔治艺术。其得名于西班牙著名建筑艺术家何塞·乔治（1655—1725年），他巧妙利用多姿多彩的涡形装饰，使各种花卉形状和各种线面互相搭配，组合成复杂的建筑物。他的作品有萨拉曼卡圣埃斯特万教堂的巨型祭坛和马耶尔广场牧师堂钟楼等。同代和后来的建筑师纷纷模仿。里贝拉（1722—1790年）是其中之一，他曾负责重新规划马德里城，给它兴建了以豪华著称的养老院和普洛温旅馆。另一位追随者托梅（生卒年代不详）在追求装饰的丰富性方面较有节制，避免了造成过分缭乱的印象。他设计的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和托莱多教堂，结构简洁而高雅，教堂中用了染色玻璃，显得绚丽明亮，受到广泛的好评。

乔治风格建筑及其装饰样式持续了50年，一直到18世纪中期。它力图和正统的巴洛克风格拉开距离，又吸收了洛可可风格的某些特点，形成了具有西班牙本土特色的艺术传统。后来，由柯斯塔（1693—1761年）改建的赫洛纳教堂，在外立面有一座中古式墙壁，墙上的轮状大圆窗和巨型门式结构等，进一步强化了建筑物的装饰风格，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乔治风格特色。

六、西欧歌剧和古典音乐


（一）歌剧在意大利的产生


新兴歌剧是从16世纪的田园剧、牧歌喜剧和幕间歌舞等世俗音乐戏剧形式发展而成的，最初只是用做贵族喜庆宴会中的文娱节目，17世纪30年代以后才在剧院里公开演出。

1600年10月，美第奇公爵的妹妹玛丽雅和法国的亨利四世在佛罗伦萨结婚时演出的《欧律狄刻》，是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乐谱的第一部歌剧。脚本由里努契尼根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写成，叙述奥菲士和欧律狄刻的神话故事。后由佩里和卡契尼改编为歌剧。音乐以宣叙调为主，中间穿插着合唱和舞蹈。宣叙调的单声部旋律服从于语言的音调和节奏，力图表达歌词的声情，因而被称为“表现体式”。

威尼斯歌剧乐派的创立者蒙泰韦尔迪，对早期意大利歌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佩里和卡契尼式的单调的宣叙调，经过他的提炼，音乐语言变得较为丰富，并获得了匀称的形式。乐队的规模也扩大了，提琴等的弓弦乐器开始占有主要地位。他还首创震音和拨弦等奏法，以增强戏剧效果。他所创作的《奥菲欧》（1607年）、《阿里安娜》（1608年）、《波佩阿的加冕》（1642年）等标志着歌剧题材的进一步扩展。

1637年，威尼斯建立了第一座歌剧院，开公开演出歌剧的风气之先。从此歌剧从王公贵族的娱乐品，逐渐变为平民社会的艺术。在这种形势下，剧作家们根据听众的艺术趣味，创作了许多规模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并伴有富丽堂皇的舞台设计的歌剧，音乐开始以华丽的演唱技巧取胜，咏叹调逐渐摆脱了宣叙调的风格，形成独具特色、精雕细镂的样式。

那不勒斯歌剧乐派的创始者普罗文查勒师法威尼斯派，发展了形式灵活多变的抒情风格。这一乐派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他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确立了“快—慢—快”形式的意大利歌剧序曲和“a—b—a”形式的咏叹调，从而诞生了重视优美的音质和华丽的演唱技巧的“美声唱法”。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乐队伴奏的宣叙调，以增强音乐的戏剧性。

通过这一时期众多剧作家们的天才创造和勤奋实践，歌剧在17世纪的意大利终于诞生和发展起来了。


（二）巴赫


18世纪初，德国无论在宗教音乐领域或歌剧领域中都未出现过像意大利的巴莱斯特里纳或法国的吕里那样伟大的艺术家，直到巴赫的出现，才使德国在欧洲国家的乐坛上名列前茅。西欧的前辈们已经在宗教音乐艺术上显示出了如此卓越的才能，而巴赫更使之达到了完美的境地。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年）生于爱森纳赫。幼时，他的父亲约翰·昂布鲁瓦兹·巴赫亲自为他上启蒙音乐课，并教他小提琴。但到10岁时，巴赫失去了双亲，成了孤儿，由他哥哥抚养，并到奥尔德鲁夫公学学习，他仍继续热烈地醉心于音乐。1700年，巴赫离开哥哥，当了隆堡的圣－米歇尔学校的童声合唱团歌手。1703年，巴赫离开隆堡的中学进入魏玛的约翰－恩奈斯特亲王的礼拜堂任小提琴师。四个月后，他为谋求管风琴师的职位离职去阿恩施塔特。虽然他很年轻，但第一次试奏时就被录用了，每年的薪俸为275法郎。此时，他创作出自己的首批作品。

1707年，他获得了图林根的穆尔豪尔豪逊的圣－勃莱斯教堂管风琴师的职位，就在那里，他发表了他第一部重要的作品《市政选举清唱剧》。

1708年，他在魏玛宫廷担任管风琴师，同时又在乐队中拉小提琴。1723年，巴赫被任命为莱比锡圣－托马斯圣咏学校的乐长，接替约翰·库瑙之职。就在那里，他创作了一些气势宏伟的大合唱曲，并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巴赫作为管风琴师的盛名传遍了整个德国。当时音乐界人士这样热烈地颂扬他：“这是一位炉火纯青的乐器演奏能手，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拨弦、钢琴、管风琴艺术家，世上还没有一位音乐家能与他相媲美。我已多次聆听过这位大师的演奏。他那灵巧娴熟的技巧使人为之惊叹，几乎难以想象他能够如此独特、如此敏捷地将双手和双脚这样交叉、分开，并能达到极其宽阔的音程而不混进一个错音。而且，即使这样剧烈地四肢摇动，他却毫不挪动他的身躯。”

但是，作为作曲家的巴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以后的50年中几乎被人们淡忘。后来，门德尔松、舒曼发起了一场深入的运动，促使同时代的人来欣赏巴赫的清唱剧。1850年成立了“巴赫学会”，其重要任务是组织规模巨大的巴赫全集出版工作。

巴赫的器乐包括管风琴音乐、钢琴音乐和用于各种乐器的奏鸣曲和协奏曲。

在管风琴音乐中，巴赫在宽广、舒缓的圣咏旋律上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变奏，这种变奏并非是单纯的装饰，而是用来表达和阐明《圣咏曲》在教徒心灵上所产生的虔诚思想：这既是一种描绘景物，又是一种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正如《圣咏曲》中所唱道的：“啊！人生多么瞬息易逝，虚无缥缈！”巴赫创作了一种音乐，它唤起人们产生流逸飘忽、扑朔迷离的幻想，在如梦的意境中游移，同时又使人的内心充满了深切的悲哀。巴赫通过音乐将经文作了阐释，而且往往得到罕有的强烈效果。这些变奏《圣咏曲》都是宏伟壮丽的宗教诗篇。

巴赫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和意大利的奏鸣曲迥然不同。在巴赫的奏鸣曲中，小提琴不是主要的声部，它与钢琴配合默契。钢琴的声部并非一种标数字的低音，而全由作曲家一手创作，而且，它显然是专为钢琴而不是为其他乐器演奏而写的。这些奏鸣曲的风格不是朗诵性的风格，不是意大利式歌剧的风格，也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出自舞曲的文雅风格，而是一种严肃的风格，多声部的风格。这些奏鸣曲通常被写成模拟式的三个声部：小提琴演奏其中一个声部，钢琴上的两手各奏一个声部。这种布局完全是巴赫特有的，并且运用得最为巧妙。

巴赫在他的《小提琴独奏奏鸣曲》中，竭力使一个独奏乐器发挥出一切效果，甚至在一个乐器上作多声部，这样的构思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但他竟达到了目的，此后无人能与之相比。

相反，在那些协奏曲中，他似乎已用尽了当时所有乐器手法中一切可能的结合。他写了用弦乐四重奏伴奏的二架、三架、四架钢琴协奏的作品，和用四重奏伴奏的小提琴、长笛、双簧管、小号或小提琴及两只长笛的协奏曲；还有三个小提琴、三个中提琴、三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等乐器的协奏曲。在他看来，作曲从来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

正是在巴赫的清唱剧中，他的那种变化万千的才华、非凡惊人的“技巧”和丰富多彩的灵感得到了人们的最高赞赏。除了那些世俗的清唱剧外，巴赫还写了约250首宗教清唱剧，以及5个清唱剧曲集。

巴赫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人物：在他身上贯穿着几个世纪来相对立的种种倾向，他予以总结、发扬、承上而启下。他通过他的复调及对描述风格的爱好，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相联系；通过运用戏剧性的朗诵手法和咏叹调的形式与17世纪的意大利音乐相贯通；通过他那优雅和讲究的装饰音手法又与17世纪的法国音乐相串连。他已为成熟时期的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做了准备。


（三）亨德尔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生于萨克斯的哈勒，比巴赫早诞生26天，他的父亲曾是理发师，以后在萨克斯亲王和勃兰登堡选侯那里获得了皇室侍从和外科医生的头衔。亨德尔早就在音乐上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但他的父亲却指定年轻的亨德尔从事法学，并让他开始学习法律。1697年父亲去世，亨德尔为了尊重父亲的意愿，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法律学习，同时却越来越热心地沉浸于音乐之中。1703年，他来到汉堡。汉堡是当时德国音乐活动最频繁的一个城市，自1678年以来，拥有一个常设的歌剧院。他在那儿听到了凯塞尔的作品，受到了马特森的教益。

亨德尔曾为汉堡歌剧院写了4部带有意大利式幕间插曲的德国歌剧：《阿丽米拉》（1705年）、《内罗》（1705年）、《达弗内》（1708年）和《弗洛林多》（1708年）。1706年至1709年的意大利之行，是他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他亲临歌剧的故乡，领会了意大利歌剧、清唱剧和器乐的风格，于是心慕手追，在罗马和威尼斯演出了自己的新作——意大利模式的清唱剧和歌剧。

1719年起，由国王资助的“皇家歌剧院”的建立，为这位音乐大师的一生定下了新的方向。他负责为剧院招聘欧洲最杰出的艺术家。从此，他投身于剧院，先后创作了《拉达米斯多》（1720年），《穆祖奥·斯契弗拉》（1721年），《福罗里唐特》（1721年），《奥托纳》（1723年），《基乌里奥·契萨尔》（1724年），《达麦尔拉诺》（1724年），《希比渥纳》（1726）年，《阿莱桑德罗》（1726年），《阿德麦多》（1727年），《李加尔多一世》（1727年），《西洛埃》（1728年），《多里麦奥》（1728年）。所有这些歌剧不仅在伦敦，而且在欧洲的主要舞台上都获得了成功。

1740这一年标志着亨德尔一生中一个新时期的开端。他毅然放弃了歌剧，而专门致力于神剧的创作。如《索罗》（1739年），《以色列》（1739年）《快乐者、沉思者和谦虚者》（1740年），《弥赛亚》（1742年），《参孙》（1742年），《约瑟》（1743年），《赫拉克里斯》（1747年），《伯沙撒》（1740年），为庆祝乌得勒支的胜利而作的《应时神剧》（1746年），《犹大·麦加贝》（1746年），《约瑟夫》（1746年），《约苏埃》（1747年），《亚历山大·巴鲁斯》（1747年），《所罗门》（1748年），《苏萨那》（1748年），《泰奥多拉》（1749年），《耶弗达》（1751年）。尤其是以《赫拉克里斯》为标志的那种“戏剧性史诗”，亨德尔自己把它称为“乐剧”，罗曼·罗兰明确地把它看做是“18世纪艺术的顶峰之一”。

亨德尔为上流社会、为宫廷和剧院而创作，他的音乐当然是华丽灿烂的；他特别擅长创作音色嘹亮、节奏强烈的音乐，这就给听众产生一种感官的印象，使人激奋、着迷。布局的宏大、明朗使作品清晰恢弘。他的作品给我们鲜明地展示出感情上的巨大起伏，而这种起伏总是受到一个坚强意志的节制和引导；他的艺术始终无懈可击，曲体总是正确严密，比例关系十分匀称，即使是在感情最冲动、几乎汹涌澎湃时，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具有气势磅礴的特点，这只有在以后格鲁克、贝多芬的作品中才能重见；而且后两位作曲家也承认他们的天才与亨德尔的作品有着渊源关系。亨德尔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四）维也纳传统：莫扎特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奥地利产生了格鲁克、莫扎特、海顿、贝多芬等对音乐形式和内容的革新有杰出成就的大作曲家。他们都在维也纳度过创作的成熟时期，而他们的作品又都成为后世音乐的典范，所以，以他们代表的作曲家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

沃匀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年）生于萨尔斯堡的一个音乐世家，从小就表现出音乐神童的天赋。他4岁学习音乐，6岁就娴熟古钢琴、管风琴和小提琴的演奏，并创作了第一首相当悦耳的小步舞曲，8岁创作第一部交响曲。

莫扎特对世态人情和社会生活能体察入微，对欧洲各国的音乐文化能够博采众长，熔汇一炉；在演奏协奏曲、视谱即奏、即兴表演和小交响曲创作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音乐素养和精湛技艺。天才出自勤奋。莫扎特曾对一位朋友语重心长地说：“以为我的艺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人是错误的。我确切地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许多次。”莫扎特的歌剧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按照意大利正歌剧体裁写作的，如《伊多美内奥》（1781年）和《梯托的仁慈》（1791年）；第二类是按照意大利趣歌剧体裁写作的，如《费加罗的婚礼》（1786年）和《唐·璜》（1787年）；第三类走的是德国歌唱剧的路子，如《后宫诱逃》（1782年）和《魔笛》（1791年）。莫扎特写歌剧咏叹调和重唱曲，是在了解演员的嗓音、技艺和表现特色之后有的放矢地下笔的，但目的不在于让演员炫耀技艺，而是为了发挥演员的特长，恰如其分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

他的奏鸣曲、四重奏具有海顿作品所有的稳固结实和精巧独创的特性，而且给人以一种在表情上更富于变化的魅力，在心理上更为丰富多彩，在运用新的创作手法上更轻松自如，这些都使莫扎特成为历来首屈一指的即兴创作家。

他写过50部左右交响曲，最重要的3部（E大调、g小调和G大调），是在1788年夏季的一个半月里写出来的。3部交响曲表现了3种不同的性格：天真无邪的欢乐情绪、真挚动人的抒情气质和刚毅豪迈的英雄气概。

莫扎特是近代协奏曲的重要作家，除了27部钢琴协奏曲和5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外，还为各种木管乐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和铜管乐器（圆号、小号）写作协奏曲，以充分发挥各种乐器的演奏特色。

德国诗人歌德说，在莫扎特的作品里“蕴藏着一种生育力，一代接着一代地发挥作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莫扎特的音乐精神在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等后代作曲家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五）海顿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年）生于奥地利的鲁劳镇。父亲是一位修理工和教堂圣器管理人，母亲当过厨娘。海顿的音乐启蒙教师是约翰·马蒂亚斯·弗朗克，担任鲁劳天主教学校的教师兼教堂乐长。他8岁时，进入维也纳的圣·埃蒂安大教堂儿童唱诗班。

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前辈大师的作品，并积极投身作曲实践。后来，他投靠安乐尼·埃斯特哈兹亲王，成为亲王府里的乐长，在那里，他指挥着五个小提琴，一个大提琴，一个低音提琴，一个长笛，两个双簧管，两个圆号，两个法国号，一个管风琴，两位女高音，一位女中音，两位男高音，一位男中音。

海顿虽然长期居住、工作在埃斯特哈兹家族的爱森斯塔特府，但其声名却伴随着作品的传播而鹊起。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等地相继出版了他的作品集。

海顿被后世尊称为“交响曲之父”和“弦乐四重奏之父”。尽管他并不是首创者，在巴赫和亨德尔时期，就有一批人为此做了一定的准备，但正是海顿，才使交响曲和四重奏由草创发展为成熟的形态，并真正显露了他卓越的天才和细腻的感觉。所有的旋律都被巧妙地交织成一种纯粹的天籁之音，他的音乐并不侧重所抒发的思想感情的内容，而只在于音响的自然发展之中，或模仿夜莺与杜鹃的啼鸣，或描绘黎明的晨曦，这种音乐式的风景使人心旷神怡，备感舒畅。

海顿生性风趣，逗人喜爱，因而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海顿爸爸”。他的作品时时流露出幽默的笔触。1772年，海顿和乐队队员们伴着埃斯特哈兹亲王长期滞留在维也纳郊外的夏宫里，久久不能回到维也纳家中和家人团聚，大家想家心切，一时怨声载道。于是他就在《#f小调交响曲》中巧妙地向亲王表达队员们要求离去的意思。演奏到末乐章时，第一双簧管和第二圆号首先结束，演员们吹灭了蜡烛离席而去；不久，大管、第二双簧管、第一圆号和各种弦乐器又依次提前结束，先后离席而去；最后只剩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孤零零地演奏最后一个乐句。亲王领悟了海顿所暗示的意思，马上准许队员们回到维也纳去。后来，大家都称这部交响曲为《告别交响曲》。

海顿的作品是精心创作的美巧乐句，具有各种节奏的创造性，发展部分的宽广性和生动活力的连贯性。它们有不朽的价值和永久的声誉。


第五篇 西欧现代文明

引 言 辉煌而动荡的西欧现代文明

西欧现代文明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彻底革新了西欧的生产方式，以现代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从而为西欧和北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并且确立了西方在世界经济中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优势地位。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使西欧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率先跨入了风云激荡的现代工业文明。

综观西欧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系列必要的经济、科技、社会、政治和精神条件。从经济和科技方面来说，为发展现代工业首先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还要有足够的原材料和广大的国内外商品市场。此外，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技术是发展现代工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其中包括新能源的利用，新型机器的发明和制造，新式生产工艺和生产方法的创造和改进，而这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又都依赖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科技工程人员的培养。从社会和政治方面来说，国家的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秩序有助于保证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建立和国民经济运作的连续性，设置完备和执行有力的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地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安全，而健全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则可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促进现代工业发展的精神条件来说，既要有获取个人利益的经济动机，也要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机和价值取向，比如新教伦理、企业家精神、爱国主义等。这些条件和运作规则是西欧所有国家进行工业革命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除此之外，西欧的工业革命还有两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其一是政府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积极鼓励，以及对幼稚民族产业的保护和扶持，它们在推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是技术发明家与企业家的紧密结合在创立新兴产业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势，阿克莱特、瓦特、西门子、本茨等人都既是杰出的发明家，又是成功的企业家。

工业革命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西欧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即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说作为19世纪西欧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合理性的理想化论证，那么与之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影响下的工人运动就是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反抗，社会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西欧现代文明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方向。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改造资本主义和建立理想社会的问题上，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他们当初设想的某些原则确实包含了过多的空想成分，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它不再迷恋于描绘和许诺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而是在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同时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社会主义成为影响西欧及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极大地促进了西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的斗争，推动了西欧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进程。西欧各国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就是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也是政府为了避免革命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措施。此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逐渐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

社会改革的实施是西欧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种釜底抽薪的改良主义措施缓和了西欧各国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将残酷剥削加野蛮压迫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改变为相对温和的现代福利国家。与社会改革同时，西欧各国也分别通过英国式的渐进改良和法国式的剧烈斗争的不同道路，逐步实现了民主改革的目标，最终使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西欧各国普遍建立和完善起来。到20世纪初，西欧所有国家都建立了议会，选举权逐步扩大为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妇女也普遍获得了选举权。西欧最具特色的民主形式是起源于瑞士的全民公决制度，一些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全体公民有权对国家政治制度、批准或修改宪法和法律、加入国际组织以及重大行政措施进行投票表决。这种先进的直接民主形式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范围，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传统权力，使普通公民得以分享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

现代民族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是一种渴望摆脱外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追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积极力量，但从19世纪末叶开始，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欧洲各强国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最终发展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对外侵略和压迫的帝国主义。为了攫取原料产地、商品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和战略要地，帝国主义列强展开了争夺殖民地的疯狂角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列强（以及美国和日本）依仗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建立起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和世界霸权，广大落后国家和民族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护国，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支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终于将欧洲和整个世界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

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曾在世界上泛滥一时的法西斯主义严重摧残了人类文明的成果，使欧洲和世界几乎倒退回野蛮时代。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于摧毁了法西斯战争策源地，挽救了人类文明。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导致了西欧世界霸权的衰落，西欧各国从此变为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二等国家。随着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席卷全球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终于冲垮了几百年的西欧殖民主义体系，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沧桑巨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促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短暂的中间派政府之外，西欧各国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是由右翼保守党派和左翼社会党（包括工党）轮流执政，前者大多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措施，后者则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这种左右交替的政局有利于西欧各国对国有化与私有化、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社会公正与生产效率的矛盾进行及时适度的调整，从而避免了社会的极端振荡，在动态平衡中获得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展，一种新的信息文明正在西欧和全世界兴起。为了加强自身的实力以便应对来自美国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西欧各国捐弃前嫌，采取了经济和政治联合的积极步骤。欧洲联盟的建立为西欧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尽管面临着恐怖主义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然而西欧文明仍有可能在21世纪进入一个新的持续发展时期。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一个极端主义的时代，那么我们真诚地祝愿21世纪能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19世纪到20世纪是西欧精神文明飞跃发展和异彩纷呈的时代，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影响的趋势日益加强，学科内部的竞争所导致的创新和流派更迭的速度也开始加快。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日益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自然科学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电磁学的发展为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以及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时代的来临奠定了理论基础，微生物学的突破为人类防治疾病带来了福音；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基础。目前人类已经将科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宏观宇宙、微观粒子、地球结构和生命机制，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理论、地球板块构造学说的建立，各种基本粒子的发现和人类基因组的破译，革新了人类的宇宙观。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即主要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哲学以及关注人的存在和自由的人文哲学，都起源于西欧，它们深刻地反映出现代科学革命对哲学的影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文明带来的灾难和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到剖析，体现出当代左派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发起了更加激进的攻击，其解构的锋芒甚至指向了微观社会权力、现代性本身、人类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西欧的社会科学家们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也都有所开拓，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研究社会情况和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和有力工具。历史证明，自然科学的确是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生活、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而社会科学在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和其他问题时同样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肯定。然而，在发展和应用科学的同时，我们仍要保持哲学反思和批判精神所特有的清醒和冷静，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引导人类文明沿着和平、公正、健全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现代西欧的文学艺术可以说是流派迭起、名家辈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真实地再现了西欧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无情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而浪漫主义则企图通过对想象世界或理想王国的憧憬来逃避或反抗资本主义的罪恶现实。进入20世纪以后，在越来越激进的反传统的声浪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众多流派竞相标新立异、出奇制胜。先锋派艺术家们对西方传统美学和艺术成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影视等各个领域中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和大胆的革新，创作了许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新颖的原创性的杰出作品，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题材和内容，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有些流派和艺术家甚至流于片面追求新奇和怪异的极端。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前西欧精神文明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以电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渗透进文学艺术领域，从而给艺术品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带来深刻的变革；另一个则是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精神文明所有领域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它必将深刻地影响西方精神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

纵观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欧历史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西欧现代文明依靠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崛起，在20世纪初达到鼎盛，此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而相对衰落，然而信息产业革命的进展又为当代西欧文明展现了新的前景。两次世界大战前，西欧现代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影响西欧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最为重要的四大思潮，注重实证的科学精神和高扬批判的人文精神则堪称现代西欧精神文明的内在精髓，这四大思潮和两种精神贯穿于西欧现代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之中，构成了西欧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时代精神。不过，随着欧洲联合的进展和欧盟的建立，西欧的民族主义开始逐渐淡化和消退。相反，后现代主义思潮却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它已超越单纯的精神文化范畴，逐步渗透到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并与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等社会运动相结合，因而有可能成为影响西欧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主流思潮之一，在今后的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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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欧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西欧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西欧和北美的生产力提高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奠定了西方在现代世界经济中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优势地位。同时它深刻地改变了西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使西欧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从此大踏步地跨入了辉煌而动荡的现代工业文明。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仍然笼罩在君主专制统治的黑幕之下，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一场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首先在英国勃然兴起，继而逐渐波及到欧洲大陆西北部和北美洲。这场伟大的变革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工业革命”（或称“产业革命”），它大致开始于1760年，结束于1914年。历史学上通常将工业革命分为两个阶段，1760年到1860年的阶段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和煤为其重要标志；而1860年到1914年的阶段则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显著标志是内燃机和电。然而，工业革命的历史内涵并不局限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根本变革，它还包括社会结构方面的深刻变化。

英国在中世纪长期的社会经济进化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系列有利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历史条件，其中有些社会经济条件是当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

开始于16世纪的“圈地运动”到1760年以后在英国更加猛烈地展开。在大土地所有者的要求下，国会通过立法程序允许他们将原来的大片公共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土地。仅在1760年至1815年期间，国会就通过了3600项圈地法令，使700多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面积超过英国全部农田的1/4。大规模圈地的后果是，小农丧失了土地以及在公共土地上拾柴、采集野果和放牧的传统权利，从此变成了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劳动者或者城市中的自由工业劳动力。同时，随着几乎所有公共土地逐步被圈占，资本主义大农场制度在英国建立起来，地主把土地长期（一般长达99年）租给农业资本家即农场主经营。从经济效率的观点来看，农场主摒弃了原来效率低下的小块土地经营方式，开始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增加资本投入，雇用农业工人耕作，采用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引起了一场农业革命。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开始采用新的耕作方法，除了增加自然肥料和人工肥料的施用量并在农田中建立排水系统以外，还把以前每隔一年或两年就将土地闲置一年的休耕制改为轮作制，在以前休耕的土地上种植苜蓿和萝卜等作物。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土地肥力，而且给牲畜和人增加了食物。从美洲引种的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也为饥饿的穷人们开辟了新的食物来源。畜牧业的扩大和改进为农业提供了更多的畜力和肥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肉类和奶制品，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羊毛原料。到1750年，英国的农业产品已有15％可以用于出口。而到18世纪末，英国平均每英亩的产量已经高于法国2.5倍。这场农业革命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为城市和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和原料，另一方面，农业利润的增加不仅给农业本身追加了投资，而且也为工业积累了资本。此后，农业变革在欧洲大陆逐步展开，但其开始的时间要晚得多，而且主要局限于欧洲西北部，包括法国北部、佛兰德地区、荷兰共和国、意大利北部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较好的地区。

自耕农的消失和工资劳动者的增加扩大了英国的国内市场，而殖民帝国的建立则为英国的工业制成品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18世纪，英国和法国为争夺殖民地霸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和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击败了主要对手法国，先后夺取了法国领地加拿大和北美大陆上的全部法国殖民地，并在南亚次大陆彻底击败了法国，同时夺得了西班牙的佛罗里达，取得了西属美洲殖民地黑奴专卖权等贸易特权。英国利用这种特权，通过一种罪恶的“三角贸易”——先把曼彻斯特的廉价棉布和杂货运往非洲，再将非洲黑奴贩运到西印度群岛，然后把美洲的糖浆和原棉装运回国——攫取到巨额的财富。仅在1783年至1793年的10年间，利物浦的贩奴商人就贩运了30多万黑奴，牟取的暴利高达1500万英镑。英国还通过东印度公司等海外贸易公司垄断殖民地贸易并增加商品输出，1697年英国出口总额为350万英镑，1770年则达到1420万英镑。18世纪80年代，英国又宣布澳大利亚为英国殖民地。这样，英国建立起一个遍及全世界的殖民大帝国，并且成为拥有强大海军和巨大商船队的海洋霸主。这使它能够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来源，加快资本原始积累，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出重要的经济前提。

在18世纪，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欧大陆国家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受到各行各业的行会的控制，而且城市里生产的产品要缴纳较多的税收。而在英格兰，受到农村低廉工资的吸引，一些商人和制造商至少从16世纪就已开始绕开行会的控制，依靠农村劳动力生产各种商品，从而形成一种农村家庭手工业制度。在英国许多农村地区，制造商的房子周围散布着无数小农舍，里面住着被雇佣的手工织工和他们的家庭。制造商给家庭织工提供羊毛或棉花等原料，织工和他的妻子儿女在家里梳理棉、毛纤维，在手摇纺车上纺纱，或者用手工织布机织布，然后制造商来取走制成品并付给工钱。这种家庭手工业的规模在18世纪的英国迅速扩大，其生产过程中各工序的技术分工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使在每一工序上采用机器来代替人手成为可能。英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这种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理论的基础。1662年，英国在欧洲率先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皇家学会，并于1664年开始出版学会机关刊物《哲学会刊》，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1687年，艾萨克·牛顿（1642—1727年）的划时代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标志着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该书对机械运动规律做出了当时最为精确的概括，因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条件之一。18世纪，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年）建立了一种热力学理论，其中的“比热”和“潜热”概念被瓦特用来计算出各种引擎的蒸汽消耗量，从而找到改进蒸汽机的途径。

与为了维护政治特权宁肯牺牲经济效率的法国专制政权相比，18世纪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产生。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对王权进行了限制，同时扩大了国会的权力。英国国会源自中世纪，分设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17世纪70年代，国会内形成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两个政党，光荣革命之后国会开始实行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18世纪10—40年代，英国进一步确立了内阁制。不过，当时英国的政治制度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选制和民主制。贵族院的议员是世袭的大土地贵族，众议院的议员则是由有产者选举产生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财产资格限制，妇女根本没有选举权。然而，英国政府在国内经济上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除了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社会秩序之外，逐渐放松了对国内经济的限制，国会撤销了涉及垄断权授予和妨碍自由竞争的法律法规，本来就不发达的行会制度也基本上被扫除。在对外贸易方面，英国政府对进口丝绸和棉布课以保护性关税，强大的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商船队，使商船队的规模在18世纪的前70多年内扩大了三倍。在新的经济制度方面，投资者只负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早在17世纪末就已开始在英国出现，到1698年伦敦证券交易所被授予特许状之后，股票交易变成了合法的生意。英国还拥有当时欧洲最有效的银行信用制度，1694年建立的英格兰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政府财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内部分裂不同，英国享有政治上的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自从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以来，英国取消了国内关税，其度量衡制度也大体上实现了标准化，这使其国内贸易渠道更加通畅并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所有这些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为英国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英国工业革命的直接动因首先出于国内外市场对纺织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低效的旧式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既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也无法与廉价的印度棉纺织品竞争。因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为纺织业迫在眉睫的课题。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英国传统的羊毛和亚麻原料的加工方法比较难于改造，而新兴的棉纺织则比较容易采用先进技术。

1733年，一个名叫约翰·凯伊（1704—1764年）的机械师发明了飞梭，织工只要脚踩踏板，飞梭就可以穿梭织布。因此，原来需要两个人操作的织布机现在只要一个人就可以胜任了。新的织布技术增加了对纱线的需求，纺纱机的技术革新提上日程。经过一代人的多次实验，在1765年前后，一个有才能的木匠兼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1720—1778年）终于发明出一种手摇纺纱机——珍妮纺纱机。以前的纺纱机只能纺一根纱线，而珍妮机能够同时带动8个到80个纱锭，从而解决了纱线供应长期不足的问题。不过珍妮机仍然使用人手作为动力，纺出的纱线也较细而且易断。1769年，理发师理查德·阿克莱特（1732—1792年）剽窃别人的思想，发明出一种最初用畜力后来改用水力的纺纱机。这种机器依靠水力同时转动许多纱锭，纺出的纱线既粗又结实，可以代替过去的亚麻经线。从此，英国开始生产纯棉织品。在1779年前后，工人塞缪尔·克朗普顿（1753—1827年）综合珍妮机和水力机两者的优点然后加以改进，发明出缪尔纺纱机（或译骡机）。这种机器可以同时转动数百甚至数千个纱锭，纺出的纱线不仅精细而且结实。新型纺纱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带来了棉纱产量的惊人增长，1790年英国的棉纱产量达到1770年产量的十倍。

棉纱产量的提高造成了织布效率滞后的局面，甚至引起手工织布工人工资的上涨。为了提高织布效率同时降低工资成本，纺织业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非人工动力织布机。1785年，一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莱特（1743—1823年）的牧师终于在一个木匠和一个铁匠的协助下发明制造出一种水力织布机，从而使织布效率提高了四十倍。

棉纺织机械的发明引起了一系列相关机械的发明和改进。美国的一位棉花农场教师埃利·惠特尼（1765—1825年）于1792年发明了轧棉机。这种将棉籽与棉花分离的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皮棉产量，并迅速在美国南部推广。它不仅挽救了衰落的美国农场经济，而且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789年到1850年，英国每年的棉花原料进口量增加了五十多倍。其他与纺织有关的机器，如梳棉机、漂白机、整染机也陆续问世，组成了较为完备的纺织机械系列。棉纺机械的革新使英国的棉纺织品产量从1789年的4000万码增长到1850年的20多亿码，产值从原来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第九位一跃上升为第一位。在19世纪前50年内，棉织品构成英国全部出口产品的一半左右。在纺织机械革新的带动下，其他工业部门也都开始技术革新，逐步采用了机器生产。

新型纺织机械被采用之后，动力机问题成了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要纺织机械仍然依靠水力作为动力，生产场所就只能设立在有河流的农村，而在水少或结冰的季节生产不得不停止。若要使工业生产突破时空限制获得广泛的发展，就必须发明一种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提供动力的万能发动机。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终于制造出了能够用于各种工作机的蒸汽机。在瓦特之前，托马斯·萨维里（约1650—1715年）于1698年已经制成蒸汽推动的抽水机，此后，托马斯·纽可门（1663—1729年）于1705年将其改进成用于矿井的抽水机。1769年，瓦特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当一名科学仪器制作员，他在纽可门的蒸汽机上附加了一个冷凝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不过，经过这次改进的蒸汽机仍然是单动式发动机，其用途非常有限。到1782年，瓦特试制成功了新一代蒸汽机。他在这种蒸汽机上安装了联动装置，把单动式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使新式蒸汽机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他还设计出双向汽缸，使蒸汽从活塞的两端交替进入汽缸，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热效率。为了改进和大量生产新式蒸汽机，瓦特与一个玩具制造商马修·鲍尔顿（1728—1809年）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后者为瓦特提供了风险资金和生产工厂。到80年代末，他们的公司获得了显著的成功，生产的蒸汽机不仅在英国国内使用，而且远销国外市场。瓦特蒸汽机的问世是人类动力利用史上的重大突破，它为新生的现代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无穷的可能性，因而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瓦特的蒸汽机不久就被应用到棉纺织工业。80年代，理查德·阿克莱特开始用新式蒸汽机取代水力来驱动他的纺纱机，并且建立起大型的棉纺织工厂。整个棉纺织工业从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后，蒸汽机被迅速推广到面粉、酿酒、瓷器、榨糖等其他轻工业部门，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采煤、冶金、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等重工业的发展。英国使用的蒸汽动力从1800年的62万匹马力上升到1850年的129万匹马力。

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的炼铁工业都是用木炭作燃料，以致森林资源被砍伐殆尽，炼铁工业难以发展，严重阻碍工业革命的进程。1709年，亚伯拉罕·达尔比（1678—1717年）用焦炭代替木炭炼铁获得成功，但是这项新技术并没有获得推广。直到后来在炼铁炉上使用了强大的蒸汽动力鼓风设备，才使焦炭炼铁取代了木炭炼铁。英国冶金技术的最重要的革新是工程师亨利·柯尔特（1740—1800年）于1784年发明的“搅炼和滚轧法”。搅炼法也是用焦炭作燃料，这种方法可以去除生铁中的碳和其他杂质，生产出比生铁坚韧的熟铁。滚轧法是用重型蒸汽动力滚轧机轧制出各种形状的成品铁材，用以制造机器和其他产品。英国是煤铁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新制铁技术的采用使英国的铁产量迅速增长。工业革命前的1740年英国铁产量只有1.7万吨，1788年达到6.8万吨，1806年则达到26万吨，到1844年英国甚至生产出300万吨铁。18世纪内，英国从铁进口国一跃成为铁出口大国，铁的出口量增加了九倍。炼铁对焦炭的需求刺激了煤炭的生产，1700年英国的煤产量为500万吨，1790年增长到760万吨，1795年又增长到1000万吨，到1800年英国的采煤量约占世界采煤量的90％。制铁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前机器主要是用手工制造的，19世纪上半叶，先后创制出刨床、铣床、车床和磨床等机床，开始了以机器制造机器的时代。至此，英国不仅生产蒸汽机，而且制造各种工作机、机床和农业机械，为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把它用于陆地运输和水上运输。19世纪初，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曾试验过在城市街道上驾驶蒸汽机驱动的汽车，但由于这种汽车过大的噪音和足以压坏路面的自重等缺陷而放弃了继续的尝试。英国很早就把木板制成的轨道用于煤矿井下和地面的煤炭运输，1765年以后开始采用铁质轨道，但仍然使用马匹拖拉货车。直到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1781—1848年）经过10多年试验制成的火车头牵引着一长列车厢行驶其上，时速达到15英里。1830年，英国又建成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的铁路并投入旅客列车运营，采用斯蒂芬森最新设计制造的“火箭号”机车，时速提高到16英里。从此，人类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铁路时代。在20年内，英国仅靠私人投资就完成了主要铁路干线的建设工作。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都紧随其后，掀起了铺设铁路的狂热。铁路运输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因而使市场突破地区限制，扩大到全国的规模。铁路建设有力地带动了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的发展，也为更多的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将蒸汽机用于水陆运输的试验从18世纪后期就已开始，当时曾有一个美国工程师约翰·菲奇（1743—1798年）建造出第一代蒸汽动力船只，在特拉华河上运载过乘客，但是不久就失败了。真正成功的蒸汽轮船是由另一个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年）使用一台从英国进口的瓦特蒸汽机制造出来的，这艘轮船于1807年在纽约哈得逊河上试航成功。1814年，富尔顿为美国海军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军舰，使海上战争由此改观。不甘落后的英国人也于1811年造出了自己的轮船，并且首先制造出蒸汽驱动的铁制海轮，用于远洋航运。1838年，“天狼星号”和“大西部号”蒸汽轮船成功地横渡了大西洋。此时，蒸汽轮船已经普遍用于欧洲的水陆运输。汽轮时代开始了。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通讯方面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电报的发明，但首创的荣誉并不属于英国人。1820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德烈·安培（1775—1836年）发现可以利用电磁在电线两端传递信息。此后，一个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1791—1872年）发明了电磁式电报机和莫尔斯电码，并于1844年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条商用电报线。1866年，美国人成功地铺设了第一条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在很短的时间内，欧美的主要城市之间都可以通过电报互通信息了。

经过10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革命将英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175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的2％左右，而在1840年已经达到45％，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到1860年，全世界2/3的煤、1/2以上的铁和棉布都是由英国生产的，英国还垄断了世界的机器制造业，英国商品处于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地位。这个小小的大不列颠岛——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英国的人口开始迅速增加。据统计，1750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总人口约为1050万，1800年达到1650万人，到1850年则增加到将近3000万人。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也有较大的增长。人口增长是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和经济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实际收入的增加。1820年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据估计，1850年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消费量大约比1770年增加了50％。此外，食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医学的发展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减少等因素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人口的迅速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广大的商品市场和更多的劳动力，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不仅创造出大机器生产，而且创造出大机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工厂制度。与可以放在家里的小型手工纺织机不同，新型水力纺纱机和织布机，尤其是蒸汽机，都是些庞大笨重的机器，而且价格昂贵，因此，它们只能由资本家购买并且必须安装在高大的厂房里。操作机器的工人因而也必须集中在工厂里，由资本家或工头来监督管理。这就是工厂制度的起因。最初的工厂是由发明水力纺纱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于1771年建立的水力纺织工厂。在仅仅20年里，这些工厂就给他带来了50多万英镑的利润，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理发师一跃变为成功的工业资本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种工厂不断建立起来，规模也不断扩大。起初，阿克莱特的一个工厂大约雇用200名工人，10年以后则雇用了800人。1774年，瓦特和鲍尔顿在伯明翰郊区建立的制造蒸汽机和机器零件的工厂由许多车间组成，总共雇用了大约2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

工厂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个是人口分布上的城市化，另一个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发达的东南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煤、铁资源和新兴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都集中在中部和西北部，因此人口逐渐向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转移。据估计，1785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伦敦以外，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只有3个。到1850年前后，这样规模的城市已经达到31个之多。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达到总人口的1/3以上。1850年，英国劳动力中有将近325万人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农业的人只有200多万，而且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劳动力中有3/4以上是工资劳动者。然而，过于迅速的人口膨胀和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新兴城市的法律地位和在国会里的代表权问题，城市立法、税收、政府官员配备和警察保安问题，上下水和垃圾处理问题，以及更为严重的工人住房简陋拥挤的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在工业革命带给人们的乐观主义上面投下了一层阴影。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逐渐显现出来，成为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动荡不安的内在根源。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1860年至1914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改变了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和新技术引起了炼钢、电气、化学、能源、交通、通讯等工业部门的飞跃发展。

早在中世纪，欧洲人就已经知道如何生产钢了。但用那时的方法生产的钢制品批量小、质量不稳定，而且价格昂贵。1856年，英国人亨利·贝西默（1813—1898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通过把空气吹进熔化的生铁，降低其中的含碳量，从而将生铁炼成钢。经过20年的不断改进，人们不仅可以生产出质量稳定的钢，而且钢的价格也下降了2/3。此后，欧美的钢产量迅速增长。如果按照每5年时间为一段计算各国的平均每年钢产量，那么从1880年到1913年，英国的年钢产量从182万吨增长到693万吨，德国从99万吨增长到1624万吨，法国从46万吨增长到409万吨，而新兴的工业巨人美国则从1880年的160万吨增长到1914年的2800万吨以上。钢的强度、耐久性、韧性和加工精度远远超过铁，因此钢很快取代了铁成为铺设钢轨、架设桥梁、建筑高楼，尤其是制造机器的新型材料。仅在贝西默发明新炼钢法3年之后，英国第一艘钢甲轮船就建成下水。更大、更坚固、更快的钢甲舰船甚至改变了海战的性质。在大批生产钢材的同时，铝和其他合金材料也开始投入生产。

电的发现不仅创造了一种新能源，而且引起了一系列惊人的发明。英国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年）于1831年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为人类利用电能开辟了道路。根据这个原理，人们在19世纪30至60年代陆续发明并改进了直流电动机和发电机。前者将电能转变成机械能，而后者则将机械能转变成电能。到19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交流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发明，以及输电线和绝缘技术的改进，电能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生产并且可以传输到远离发电厂的任何地方的方便能源。电动机从此逐渐取代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蒸汽机和水力则被用来带动发电机。电气化的时代到来了。此后，电力很快就应用到炼钢、建筑、纺织、制鞋等生产行业，以及有轨电车、地下铁路等城市公共交通部门。电力的使用不仅加快了欧美原有工业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使那些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也可以实现工业化。1914年，电力占英国工业所需能源的一半以上，在德国所占的比重更大。作为世界上第一台自激式直流发电机（1866年）的发明者，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年）所创建的电器公司逐步发展为欧洲最成功的企业之一。新生的德国电器制造工业甚至使德国有能力向英国在欧洲制造业中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

电力的使用也改变了城市公共交通和大城市的居住模式。19世纪末，有轨电车在西欧大城市已经司空见惯。1863年，伦敦第一条地下铁路建成通车，这使工人和雇员可以居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地方。不过，最初的地铁列车仍旧使用蒸汽机车牵引，1890年以后电力机车开始用于地铁。1900年7月14日，巴黎第一条地铁在塞纳河右岸建成开通。4年后，纽约第一期地铁线路开始运营。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除了对原有的电报技术进行改进和完善之外，通讯技术的第一项突破是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1922年）发明的电话。此后不久，电话开始进入家庭。1880年，美国的电话用户达到5万家。德国人在1883年共打了800万次电话，而在1900年竟增加到7亿次电话。19世纪90年代，意大利人哥格里尔摩·马可尼（1874—1937年）根据亨利希·赫兹（1857—1894年）等人的电磁波传播理论，发明了无线电报。1899年，马可尼发了一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无线电报，两年后又发了横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报。无线电报技术为日后的无线电广播开辟了道路。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雷金纳德·奥布里·费森登（1866—1932年）发明了无线电广播。到1913年，布鲁塞尔的居民已经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每周的音乐会了。

电力革命还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神奇的发明。美国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于1876年发明了留声机，这种“会说话的机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879年，他又发明了白炽灯泡。此后，电灯光开始将夜晚的繁华街道、高级饭店、百货商店照耀得金碧辉煌，而电灯进入大多数家庭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这一时期中最神奇的发明莫过于电影了。早在19世纪30至40年代照相术就已问世，但要使胶片上的影像动起来还有待于电影机械的改进。1895年，无声电影第一次上映就立刻引起了轰动。不久以后又制作出带有情节和动作的较长的电影，并且开始用钢琴为默片配音。光怪陆离的电影成为电气化时代的艺术象征。

继电能的发现之后，能源工业的另一项革命性突破是将石油用作新的能源。历史上，在很长时间内石油只用于治疗或作为润滑油使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1819—1880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钻了第一口油井，但石油的用途仍限于提炼照明用的煤油。1876年，尼古劳斯·奥托（1832—1891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四冲程循环煤气内燃机。1883年，德国发明家哥特利布·戴姆勒（1834—1900年）又研制成第一台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这才使石油产品真正成为新的能源，并且为汽车时代的来临开辟了道路。工业家和政治家们也开始逐渐认识到石油所具有的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1844—1929年）在他制造的汽油内燃机上增加了一个原始的汽化器，从而制造出历史上第一辆以汽油内燃机作引擎的汽车。此后，人们又陆续发明出用狄赛尔内燃机和四汽缸内燃机驱动的汽车。最初生产的汽车价格昂贵，只有上层社会的富人才能买得起。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1863—1947年）于1903年在底特律创立了他的汽车制造公司，并于1908年采纳并改进了别人创造的装配流水线的生产方法，终于将组装一辆汽车的时间从12小时降低到1小时33分钟。依靠这种高效率的方法，他的公司共生产了1500多万辆T型福特汽车，其价格降低到甚至他的工人都能买得起的程度。这种被称为“泰勒制”的装配线生产方法很快就推广到所有的汽车工厂和其他工业部门，为全世界生产出数量空前的大批商品，使许多过去富人才买得起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汽车工业也因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它的繁荣带动了玻璃、钢铁、铝、橡胶、工具和石油等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

自古以来，人类就梦想能像鸟儿一样飞上天空。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早已提出人类借助飞行器飞行的思想，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甚至绘制出飞行机器的设计图。到1900年，首先出现的是由一位德国退休将军斐迪南·冯·策佩林伯爵（1838—1917年）制造的可驾驶的飞艇。经过多年的试验，两个美国自行车制造者威尔伯·莱特（1867—1912年）和奥维尔·莱特（1871—1948年）兄弟于1903年第一次驾驶一架用汽油内燃机和螺旋桨推动的飞机进行了成功的飞行。人类终于实现了飞行的梦想。此后，飞行事业迅速发展。1909年，路易·波莱里奥（1872—1936年）驾驶他发明的单翼飞机飞越了英吉利海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用做实施空中打击的利器，从而带来了飞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就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生产硫酸、盐酸、硝酸和制造玻璃、炸药、医药和化学肥料等基本化学工业部门的发展尤为显著。在化学工业方面，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德国后来居上，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年）用化学方法分析了植物灰的无机盐含量，并且制造出钾盐和磷酸盐等几种与植物灰成分相同的人造化学肥料。1837年他的成果公布后，引起了农业化学的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化学工业的空前繁荣。1856年，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以煤焦油为原料制成最初的合成苯胺染料，合成化学从此开始了迅猛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数百种染料，以及阿司匹林、糖精、香精、石炭酸和烈性炸药等一大批产品。使用这种烈性炸药，人们开凿了阿尔卑斯山的大隧道，以及苏伊士运河（1869年）、基尔运河（1895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人们还从粮食作物中提取葡萄糖，用棉籽制造赛璐珞、化妆品和色拉油。用化学方法生产的人造丝等合成纤维织物使纺织工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石油分馏工艺的改进极大地增加了石油化工产品的数量。然而，随着化学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不能进行生物降解的化学产品导致了日后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根据各种不同的统计，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每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为2.9％，英国为2.2％，法国为1.6％，同时期的美国则达到4.3％。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多，钢产量猛增五十五倍，铁路线长度增长将近四倍。欧洲的铁路线（包括俄罗斯）从1890年的14万英里增加到1914年的21.3万英里。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小型的合伙公司和合股公司构成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式。但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1890年以后，迅速兴起的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取代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统治地位，合伙和合股公司逐渐让位给托拉斯等大型垄断组织，工业企业被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控股公司所控制。标榜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签订合同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开始衰落，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逐渐盛行起来，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趋势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变得更加迅猛。从1815年到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三倍，德国人口则从2500万上升到7000万。1800年的欧洲总人口大约为1.9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则达到4.6亿以上。城市化的进程已从英国扩展到整个欧洲，在德国，1840年只有2个城市的人口达到10万左右，到了1910年已经增加到48个。欧洲各大都市的人口也增加了好几倍。从1850年到1900年，伦敦的人口从268.1万增长到658.1万，巴黎人口从142.2万增长到367万，柏林人口则从50万增长到271.2万。1901年，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仅占工业雇佣人数的20％左右。

工业革命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为现代欧洲社会提供了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资产阶级却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则经受着相对贫困化的折磨，在工业革命早期和经济危机时期甚至经受着绝对贫困化的打击。诚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在这一时期中确实增加了。据估计，1913年一个普通英国人的收入所能购买的物品比1801年提高了三倍。不过，同样应当看到，这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经过长期英勇的合法与非法斗争才赢得的胜利果实。

三、西欧各国的工业革命进程

18世纪后半叶，正当英国的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候，欧洲大陆特别是西欧各国的手工制造业开始迅速扩展，欧洲内部贸易和海外殖民地贸易也发展到很大的规模。这些经济活动为西欧各国带来了财富，积累了资金，为工业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但是，西欧各国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系列阻碍工业革命发生的不利因素。比如，货币、度量衡甚至历法的不统一，政府对纸币周期性的贬值和民间对纸币的不信任，获得信贷和筹措资金的困难，等等。当时，大部分资金都掌握在富裕的家族或小型的合伙经济组织手里，他们只肯把钱借给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大陆欧洲的生产形式仍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生产规模也比较小，生产工艺上很少利用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成果，水力、风力、人力和畜力仍然充当主要的动力。行会对某些产品的生产和交易的垄断，一些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政治上的不统一，以及国内名目繁多的关税和通行费构成了工业高速发展的严重障碍。

只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冲击才开始波及到西欧各国，特别是欧洲西北部地区。西欧各国逐步采用了蒸汽机作为动力，从1800年到1850年，各国使用的蒸汽机总功率迅速增加，德意志各邦从4万匹马力上升到26万匹马力，法国从9万匹上升到27万匹，奥地利从2万匹上升到10万匹，比利时从4万匹上升到7万匹，意大利和西班牙从1万匹上升到2万匹。如果加上英国、俄国和其他国家，整个欧洲使用的蒸汽动力在这50年内从86万匹马力上升到了224万匹马力。

在这一时期里，西欧各国中工业化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比利时。这个刚刚获得独立（1830年）的小国发展成为欧洲大陆上最早的工业基地，它拥有欧洲大陆上最发达的机械化生产和大型工厂。比利时密集的人口和高度的城市化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佛兰德地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是精细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中心，与北海相连的安特卫普依旧是欧洲的主要港口之一，它积累的资本成为工业投资的源泉。这些有利条件推动了比利时制造业的繁荣，1816年，根特的纺织工业雇用的工人就已达到1.2万名之多。由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比利时的铁路建设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通过这些铁路，北海港口的货物被运送到欧洲中部地区，比利时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收益。此后，比利时进入了工业生产持续增长的时期。

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虽然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连年战争打断了法国的经济发展，但是革命政府确实为经济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比如妨碍经济自由的行会制度、繁杂的地方关税壁垒和混乱的税收制度。就工业革命的条件来说，法国是西欧的大国，但它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却比不上英国。法国的煤炭资源相对贫乏而且分散，距离铁矿和运河也较远，因此运输费用使原料的价格居高不下。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口仅仅增加了30％，城市化进程也相对缓慢，造成社会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不旺。法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比英国缓慢，小农经济仍然非常普遍，高额农产品关税和相当多的公共土地的持续存在使得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法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比英国落后，拿破仑于1800年建立的法兰西银行和其他私人银行只肯贷款给政府，而且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在破产时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储蓄银行除了可以对享有国家特许权的铁路建设公司进行投资以外，禁止向其他私人工业投资。政府对任何公司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因而对成立合股公司的数量采取了限制政策。许多公司都是谨小慎微的家族公司，它们宁愿将利润投资于土地也不愿用来扩大公司业务。更有甚者，许多农民仍然把他们的钱财藏在床垫里或者埋在菜园里。因此，在当时的法国为工业筹集资本相当困难。

即使存在这些不利条件，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到184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时期里，法国的工业生产还是获得了稳步的增长。同英国一样，纺织业的繁荣刺激了整个工业的发展。煤炭产量从1830年的180万吨增长到1847年的510万吨，钢产量从1831年的6000吨增长到1847年的1.3万吨。不过，纺织业使用的手工织布机仍然比机器动力织布机多出一倍。法国工业尤其是巴黎工业仍然以生产手套、雨伞、靴鞋、家具等高档日用消费品著称，低资本投入的劳动力密集型农村工业依旧是法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过，随着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结束，法国政府为工商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和支持。七月王朝（1830—1848年）时期，法国政府采取了鼓励工商业盈利的政策，将国内工商业税收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并利用高额关税率保护本国纺织业等行业的利益。政府还在发起法国铁路建设运动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出钱购买铁路必经线路上的土地和桥梁，并保证铁路投资获得最低的回报率。在路易·菲利普（1830—1848年在位）的统治下，取消了破产法里以监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条款。新的法律使得投资者们很容易合伙成立新公司，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亲戚关系甚至相互不认识也可以成立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法国铁路从1831年的38公里增加到1847年的1800多公里，工商业投资总额从1830年的300亿法郎增长到1848年的450亿法郎，对外贸易总额从1830年的11.31亿法郎增加到1847年的24.37亿法郎。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结束后的时期里，法国的工业生产又有很大的发展。从1852年到1869年，法国的铁产量从52万吨增至138万吨，钢产量从1.8万吨增至11万吨。1871年至1900年间，生铁产量进一步增长到420万吨，原煤产量由1300万吨增长到3300万吨，蒸汽机总功率增加了五倍多。到1913年，钢产量猛增到400万吨以上。但是，比起英国、德国和美国来，法国的工业生产仍然相当落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同时存在于法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一方面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手工业和落后的农业生产。除了法国北部出现了一些使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高效大型农场以外，落后的小农经济仍然大量存在。19世纪末，拥有10公顷以下土地的小农户占总农户的84％，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1％。农民的贫困和分散的经营方式造成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小，普法战争的失败又招致割地赔款的损失。这些不利条件都阻碍了法国工业的发展，重工业发展尤其缓慢，大部分机器设备依靠外国进口。消费品特别是高档奢侈品的生产仍然是法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轻工业雇用的工人占全部工人的一半以上，时装、化妆品和葡萄酒等成为法国主要的出口商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小企业仍然在法国工业中占优势，绝大多数企业雇用的工人不超过100名。因此，曾在19世纪上半叶一度居世界第二位的法国工业生产，此时已经被后起的德国和美国远远甩在后面，退居世界第四位。

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工业化相对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分散独立的德意志邦国及其各自为政的关税壁垒和通行费对商品流通构成莫大的障碍。行会对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垄断也限制了制造业的发展。此时的德国，从整体上说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从1816年到1872年，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降低。然而，德国的工业革命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纺织业首先在3个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莱茵兰、萨克森、西里西亚——发展起来，柏林逐渐成为机器制造业的中心，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则在普鲁士西部煤炭蕴藏量丰富的鲁尔盆地繁荣起来。在普鲁士，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任命私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从英国聘请技术专家来协助发展工业，推动技术教育，成立各种促进工业化的协会。40年代，普鲁士银行开始营业，它为工商业提供了投资，其他各邦国由于缺少这类银行，其工业发展受到限制。1834年，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宣告成立，这是德意志各邦为降低内部关税、保护自身工商业发展所采取的重要步骤。关税同盟囊括了全德意志4/5的领土，对德国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增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到19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从1850年到187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到139万吨，钢产量从5900吨猛增到17万吨，煤产量从670万吨增加到3400万吨，铁路线长度从6000公里增加到将近1.9万公里，机器制造厂仅在1846年到1861年期间就从130多家增加到300多家。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已达13％，超过法国，位居世界第三位。同一时期内，德国农业也由农奴制的封建庄园经济逐渐过渡到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1850年，普鲁士政府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将农民所负的一部分封建义务无偿废除，另一部分由农民向地主赎免。实施这项法令的结果，普鲁士容克贵族获得了巨额赎金和大量土地。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和土地将旧日的庄园扩大和改造为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并开始采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兼营面粉加工、酿酒等工场，此后农业生产率开始稳步提高。而大多数农民则逐步转变为雇农和城市工厂的工人。

随着1871年德国统一的完成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德国创造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普法战争的胜利使德国从法国获得了50亿法郎的赔款，这笔巨款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注入了资金。同时，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和鲁尔地区的煤矿联结在一起，构成了德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些有利条件给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1900年，德国的钢产量增长到667万吨，超过英国和法国两国产量的总和，煤产量增加到将近1.5亿吨，铁路线长度增加到将近5万公里。德国的化学工业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产业，为农业和工业生产出大量的化肥、硫酸、氯化物、苯胺染料等产品。德国的机器制造、造船、电气等工业部门也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30年内，德国的对外贸易翻了一番。到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占全世界的16％，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从19世纪下半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工业飞跃发展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各种因素外，还应该特别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德国的工业化开始较晚，因而可以直接采用最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最先进的技术来装备工厂，比起英国那些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设备老旧的工厂，德国的工厂显然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其次，与其他国家的银行相比，德国银行在德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种更为直接的作用。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大型投资银行为了确保接受其贷款的公司能够妥善经营，因而大批购买这些工业公司的股票，特别是采煤、电气、铁路等重工业公司的股票。德国银行通过这种途径渗入工业企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它们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付给股东高额股息。德国银行还积极支持德国工业建立卡特尔的趋势，这些卡特尔通过控制生产和价格来保证重工业的稳定盈利。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德国的大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教学质量也高出一筹。这些大学既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其教学内容又比较注重应用学科。而此时的英国大学在采纳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方面进展缓慢，以致英国的雇主看不起专业学术训练，认为后者还是不如工作经验中用。

从19世纪开始，西欧其他国家也零星出现了一些工业化地区。机器棉纺织厂开始在意大利北部的皮蒙特和伦巴第、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和维也纳附近地区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自然资源开发不足和资金筹集困难，以及国家采取不鼓励甚至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19世纪50年代以后，各国的工业生产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纺织工业在10至20年内增长了数倍，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开始建立。由米兰、都灵和热那亚港市形成的三角地带发展成为意大利纺织业、机械工程和造船业的中心。到1859年，意大利的铁路线长度已经达到1700多公里。1870年意大利的统一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政府采取了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投资扩建铁路系统，鼓励发展丝绸业和棉纺织业。从1895年到1914年，意大利的出口总额几乎增加了三倍。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意大利南部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小型手工制造业占据主要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同样受到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大工业同广阔的卡斯蒂利亚平原的农业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落后的农业难以为工业发展积累足够的资金，西班牙的工业发展只能大部分依靠外国投资的支持。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也是由于这种二元结构的牵制因而滞后于英、德等西欧大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经过多年的发展才逐步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而西班牙则长期落后于其他西欧国家。

综观西欧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系列必要的经济技术、社会政治以及精神条件。经济技术条件包括：一定数量的资本（私人的、公有的、外国的）、自由劳动力、原材料、制成品市场、新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以及现代工业技术，后者又以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为前提。社会政治和精神条件包括：国家的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秩序，健全有力的法律制度、国家对正常市场秩序的维护、对工商业发展的鼓励和对幼稚民族产业的保护、对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基本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动机（比如个人利益）、精神动机和价值取向（比如新教伦理、企业家精神、爱国主义）等等。这是所有国家进行工业革命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违背这些规律就会阻碍甚至破坏工业革命的进程。

然而，西欧各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启动时机、经济发展阶段和历史传统各不相同，因此其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和模式也就各具特色，尤其是欧洲大陆上一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大多数技术发明和随之而来的制度建设都属历史首创，比如铁路建设、工厂制度、工业城市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而带有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政府干预无从插手，因而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鉴于中世纪封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和限制，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厌恶政府对其经济活动的干涉，因而拥护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契约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代表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年）。此后，经济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了英国的传统。但是，当西欧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足以为后起的国家提供可以效仿的成功榜样，以及前车之鉴。西欧大陆国家历来就存在着强大政府的传统，新兴的工业企业在创建初期也希望得到国家的资助，而英国的经验又为政府比较自觉地对经济发展进行积极干预提示了方向，因而西欧大陆国家的政府大多数都采取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使这些大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了步伐。例如，英国的铁路仅仅依靠私人投资就完成了主要干线的建设工作，相反，西欧大陆各国的铁路干线几乎都是在政府投资或赞助下才得以建成通车的。

与英国标榜的国际自由贸易不同，西欧大陆国家为了保护幼稚的国内产业以便与英国竞争，大都建立了关税壁垒。普鲁士早在1818年就开始实行保护主义，1834年又成立了全德关税同盟。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坚决主张，在德国新兴工业还没有能力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竞争以前，政府必须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全德关税同盟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建立起来的。事实上，英国为了保护国内毛纺织品免受亚洲进口的丝织品和棉布的冲击，早在1700年就已建立起保护关税制度。到1846年其他国家纷纷建立或准备建立保护关税制度时，英国反倒真正实行起国际自由贸易原则来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忠于它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因为到这时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商品已经处于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优势地位，自由贸易的结果不仅不会造成对英国商品的威胁，反而只会使英国商品倾销于全世界。因此，英国和大陆欧洲在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上面的差别与其说是原则上的分歧，不如说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反映。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工人阶级的生活非常悲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失业者沦为乞丐、小偷或妓女。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步比西欧其他国家要早得多，但在很长时期里英国却没有建立任何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所关心的只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社会秩序。仅有的济贫措施大部分由教区或民间慈善机构执行，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而当时所谓的济贫院其生活条件之可怕绝对不亚于监狱。这种令人绝望的贫困往往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导致激烈的阶级冲突。19世纪80年代，由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为首的德国政府率先推出了社会保险计划，此后西欧各国包括英国在内纷纷效法，由此开创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先河。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制定和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于具有国家主义传统的德国，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英国，这种反差是意味深长的。

四、对工业社会的理论分析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思想家们对新生的工业化社会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其中既有对其合理性的理想化论证，也有对其弊病的激进式批评。与那些资产阶级利益的赤裸裸的辩护士不同，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具有更多的科学理论兴趣。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早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1623—1687年）和法国的重农学派都曾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经济自由主义的著名格言“自由放任”就源自法语，原意是“让他们自己去做”，正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首先使用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原则。

亚当·斯密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776年，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不久，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尚未充分发展，封建主义残余依然存在，因此他既是封建主义的批判者又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先知。亚当·斯密的著书宗旨是论述如何通过消除经济发展的障碍来增加国民财富。他抨击16世纪以来重商主义的大多数信条，尤其是那些涉及过时的国家管制和垄断的措施。他不赞成政府计划，即使是一个开明的政府，而宁愿把政府的职能限制在巩固国防、维持国内治安、制定合理的法律和建立公正的法庭的范围内，私人民事纠纷都应当由法庭判决或裁定。发明革新和创办企业也应该依靠私人的首创性而不应指望国家。他竭力论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自然规律”自动发挥作用。比如供求规律的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如果某一种特定商品出现短缺，其价格必然上涨，因而会刺激生产者生产更多的这种商品，同时还会吸引新的生产者进入这个行业；如果该商品的生产过剩，其价格势必下跌，资本和劳动就会退出并逐渐转移到需求更大的其他行业中去。他还论证了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可以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增加，由此引起单个商品的成本降低和价格下降，从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和使用这种商品。他认为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贸易：某个国家或某种气候能够以比其他国家更低的成本生产一种商品，因而可以专业化生产这种商品并和其他国家交换，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将获得更多和更便宜的商品。

在亚当·斯密看来，推动一切生产和交换活动的动机是参与者的个人利益。他说，我们能吃上肉靠的并不是屠户的好意，而是他对其个人收入的关心。如果有人讥讽说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体系，这位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会说，这个体系至少比较现实，它描述了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事的，而且它最终将为人们带来最大的自由和富裕，因而也是符合道德的。亚当·斯密坚信，千百万人的个人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好像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最终将导致所有人的最高福祉。这是一幅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图画，但是亚当·斯密低估了市场调节可能带来的贫富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失业、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那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不得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而出来做点什么了。

亚当·斯密的后继者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年）、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以及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等人。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推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也不免得出一些过于武断的结论。

他们的基本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要点：自由市场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政治之外的经济关系的世界，它由一些“自然规律”所调节，比如供求规律、报酬递减规律等等。每个人都能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利益，因此任何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理解的个人利益从事经济活动。这样，所有的个人利益相加起来就构成了全体人类的普遍福利和自由。政府职能应当仅限于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提供合理的法律和可靠的法庭，以及保证私人合同、债务和义务的履行，而不应当干涉经济活动，“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除了经济活动以外，其他个人事务，甚至教育和慈善事业等也应该作为发挥个人首创性的领域而留给私人去处理。任何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对社会都是有害的，不仅行会和垄断组织应该取消，工会、罢工和集体谈判也都在禁止之列，一切价格、工资和劳动时间都应该由当事的个人通过自由协商达成契约，国家法律或工会集体不得干涉。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保证优胜劣汰和维持低廉价格的法宝，因此应当适用于任何地方，一切妨碍国际贸易自由的保护性关税都必须废除。经过古典经济学家的阐述和发挥，自然规律、利己主义、自由放任、契约自由、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原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除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之外，这些经济学家还触及到当时某些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发挥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托马斯·马尔萨斯是英国的一个牧师，于1798年匿名发表了他那引起长期争论的小册子《人口论》，1803年又将其扩充为一部著作并署真名出版。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口增长总是倾向于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人口过剩必然导致劳动者的失业、贫困和痛苦。一般情况下，只有残酷的战争、饥馑和瘟疫才能暂时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若要避免这些灾难，惟一的希望就是年轻的男女通过晚婚来限制人口过快增长。不过，马尔萨斯对这种办法并不抱过分乐观的期望，他认为强烈的性欲总会使大多数人早婚并且生一大堆孩子。

马尔萨斯在世的时候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从当时的情况看，人口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从1780年到1851年，不列颠人口从大约900万增长到将近2100万，而同时期不列颠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按不变价格计算大约增长了四倍。由于增加的人口吃掉了经济增长的一大块份额，因而这一时期中的人均消费量仅仅增加了75％。即使如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两个前提仍然不能成立，人口既没有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也不是仅仅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如果从长期的观点观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断加速，而人口增长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到20世纪后半叶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原因包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传统的低投入育儿方式逐渐消亡，城市儿童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养儿防老模式逐渐过时，再加上避孕措施的普及和改进，终于使经济增长决定性地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走出了马尔萨斯阴郁地预言的怪圈。不过，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快的人口增长仍然蚕食着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率，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缓慢。在中国曾发生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过火批判，使我们的经济起飞背上了沉重的人口负担。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作为一口长鸣的警钟，提醒我们时刻警惕人口增长过速的危险，尽快将传统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养儿防老模式转变为现代的高投入低回报的优生优育模式，使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形成真正的良性循环。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一位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和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他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许多方面发展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他将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发挥成“工资铁律”，其内容是：只要让工资听任供求规律调节，工资总是趋向于仅够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存的水平，如果工资暂时上升到生存水平以上，人口就会增加，不久对职业的竞争又会使工资下降到原来的水平。在经济学说史上，亚当·斯密是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人。他认为，任何劳动不论消耗在什么部门，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是价值的源泉。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惟一基础，商品价值的大小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他的这一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李嘉图提出了他的分配理论：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是包括工资、利润、地租在内的一切所得的惟一源泉，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这三者关系中，他特别强调地租的增加会使利润减少，由此导致资本家积累的减少，最终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地主的利益不仅同资本家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矛盾，地主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李嘉图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大阶级的矛盾，但是他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地主阶级的。

詹姆斯·穆勒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展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曾经激烈地抨击大土地贵族，尖刻地指责他们既不工作也不冒风险，连睡觉的时候财富都在增加，他们有什么权利得到土地自然增值带来的财富？詹姆斯·穆勒强烈主张，对于社会原因带来的土地自然增值，比如在某块土地附近建立新工厂所引起的地价上涨，国家必须课以重税。这一主张后来演变为自由党纲领的一部分，并且影响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的政策。

除了这些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辩护的古典经济学家之外，随着西欧大陆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英国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弊端的显露，出现了一些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美国居留期间受到亨利·克雷（1777—1852年）的“政治经济学的美国体系”的启发，于1840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由此建立了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或制度学派。他在这本书中指出，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仅仅适用于英国，它并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真理，而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里的一个特定国家发展出来的一套观念。他谴责国际自由贸易学说是英国发明的一种理论，其目的是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同时使其他国家像印度人那样永远处于原料和食物供应者的地位。他极力主张，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想成为独立强大的文明国家并且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就必须拥有自己的现代化城市、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为此必须建立起高额保护关税制度，至少在新生的民族工业还没有能力同其他国家竞争以前必须暂时这样做。李斯特反对自由放任原则，强调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对工业发展进行计划和调节，从而使生产和消费保持平衡。他把现代工业的发展看做是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事业，因为制造业是一个民族摆脱贫困、增进人民幸福的主要手段。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李斯特感到一个贫穷软弱的农业国是难以保卫自己的政治独立的，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促进工业发展就是保卫国家。但是他的民族主义野心并不以保卫国家为满足，而进一步主张德国有义务在国际事务中领先，去开化野蛮和黑暗的国家。这些思想使他成为德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詹姆斯·穆勒之子，1806—1873年）目睹古典自由主义理想的破灭和自由放任政策带来的不幸的社会后果，逐渐转变成政府干涉和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虽然承认生产领域中存在着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但却反对亚当·斯密迷信“看不见的手”可以导致普遍幸福的肤浅的乐观主义，坚持认为财富的分配可以由社会按照最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加以调节，比如国家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和利用土地自然增值的收入来重新分配财富。与他的父亲不同，小穆勒不相信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生存竞争和相互倾轧就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而认为这不过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某些阶段上的病态症状。出于对社会公正的关注和对有产者漠视工人阶级疾苦的反感，他积极支持工会运动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正义事业。他不仅同意通过法律缩短工作日的主张，而且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工人建立生产者合作社，以便使每个工人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作为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小穆勒对自由资本主义弊病的谴责和对社会改革的支持主要是出于道德上的动机，和社会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

除了经济学家之外，一些文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工业社会提出了批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雷克（1757—1827年）把早期的工厂讥讽为“撒旦的磨坊”，并为伦敦穷人的苦难生活提出抗议。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则为土地河流的污染和农村田园生活的毁灭而惋惜。希望回到工业化以前的社会的人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一些可以被称为反工业主义者或反物质主义者的作家也有类似的怀旧情结，他们甚至采取了比社会主义者还要激进的立场。社会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工业化和财富，他们所谴责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这些反工业主义者或反物质主义者则对大工业和财富本身的价值提出了更带根本性的质疑，他们指责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抨击资产阶级对利润的疯狂追逐，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用“现金关系”代替了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厌恶超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任何工作。他们美化过去的小生产、小城市和乡土生活，但却忘记了工业化之前的贫困、疾病、愚昧和无望，试图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因而很难得到当时大多数人们的认可和追随。所以，他们的思想只能成为旧日的挽歌和无奈的叹惜，至多只是个别人的生活风格。不过，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当代社会，在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小小星球的资源的有限性之后，对现代工业无限扩张可能带来的恶果的类似担忧也许会获得新的意义。

[image: ]


17 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战士与凡尔赛军队在涅伊桥的战斗


第二章 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群众所遭受的贫困和压迫的确是难以忍受的，任何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目睹当时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都很难不得出社会主义和激进的革命结论。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即是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结果。作为现代西欧的主流思潮之一，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是对自由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从它产生直到现在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西欧现代文明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方向。西欧各国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就是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也是政府为了避免革命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措施。此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逐渐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道路，其社会根源即在于此。

一、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初期斗争

工业革命在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创造出大机器生产和现代工厂制度，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

由于采用机械化生产，新兴的工厂需要的主要是非技术工人，原来技术熟练的手工纺纱工和织布工被机器所排挤，他们要么挣扎在最悲惨的贫困之中，要么只好降低身份去工厂从事非技术性工作。早期的工厂付给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非常之低，以致一个男工很难养活妻子和儿女。另一方面，机械化生产使操作工艺变得非常简单，所以工厂宁愿雇用妇女或6岁以上的儿童，他们不仅能忍受更低的工资待遇，而且操作纱锭比男工更为熟练。1788年，英国142个纱厂共雇用男工2.6万人、女工3.1万人，而童工竟达到2.5万人。工厂和矿山的工作日长达12小时至16小时，有时甚至更长。与原来的家庭手工作坊和农庄比较起来，工厂的劳动单调压抑，而矿山的劳动更加繁重和危险，工人还必须服从严格的生产纪律。除了失业的时候，工人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由于经济周期性的上下波动，失业是常有的事情，而一天没有工作就意味着一天没有饭吃。在工业革命早期，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组织，他们只是一群没有任何共同联系和传统纽带、临时集合起来的群体，每个人都单独和雇主签订劳动工资合同，因此很难争得于己有利的劳动条件。工人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那里的房子简陋拥挤，被煤烟熏得漆黑，常常是几代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狭窄的街道里跑着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往往有名无姓，甚至只有绰号。18世纪末，英国有数百万人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他们时而有工作，时而失业，很多人沦为乞丐、盗贼和娼妓。据统计，将近30％的英国人依靠某种济贫措施维持生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00多万人被归类为乞丐。在法国，由于税收制度的混乱，很多穷人以走私为生，失业的妇女为了生存则只好卖淫，直到疾病或死亡结束她们的皮肉生涯为止。当时法国约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其中只有不到5％的人可以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英国的济贫院以其劳动和卫生条件之恶劣而著称，从1750年到1755年，进入伦敦济贫院的2300多名儿童中除了少数获得释放以外，最后只有168名儿童活了下来。

面对因贫困而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有产者不断强化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政治措施。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就曾说过：“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将他们自己置于政府之下的……重大而首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1]

 依据这个理论，代表富有的土地贵族利益的英国国会于1723年未经讨论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增加了50项侵犯财产的独立罪名，并规定对这些罪行可以适用死刑。据统计，从1688年到1810年，国会共增加了将近200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其中63种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的1760年到1810年期间通过的。大约在18世纪中期，两个年轻男子由于进入他人地界偷猎而被逮捕，他们的妻子前往地主家里哭诉求情，那个地主被感动得流了眼泪，答应两个女人一定把她们的丈夫还给她们，最后地主遵守诺言果然将两具偷猎者的尸体交还给她们。英国法律规定，如果家庭佣人偷窃他们主人的财物，或者工人盗窃雇主的财产，他们就可能被判处死刑，不过更常见的是被判处黥刑或带枷示众。最令人震惊的是，处罚儿童居然适用与成人一样的刑罚：一个年仅7岁的女孩只因偷了一件小裙子竟然被残忍地绞死。当时英国实际被执行死刑的人并不太多，大约每年只有200个左右，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相信杀一儆百的道理。

可怕的贫困和残暴的压迫不能不激起无产者的强烈反抗和斗争。由于工人群众起初没有认识到剥夺他们工作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严酷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最初的斗争采取了捣毁机器、破坏工厂的形式。传说一个名叫内德·卢德的英国工人是破坏机器的首倡者，因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这场捣毁机器的运动被称为“卢德运动”。1769年，英国国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颁布法令用严刑重罚惩治破坏机器和厂房的工人。但是，由于新发明的机器不断剥夺工人的工作，再加上经济危机间歇性地造成工人的失业，破坏机器的斗争愈演愈烈。仅在1779年，兰开夏郡就有8万多工人加入斗争的行列。而在1811年到1812年期间，卢德运动发展到非常大的规模，诺丁汉的失业织工们愤怒地捣毁了1000多台织袜机。为了对付卢德运动，英国政府动员了全部警察和军队，并于1813年颁布了严厉的《捣毁机器惩治法》，用死刑惩罚破坏机器的工人。此后，西欧工人阶级逐渐转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等新的斗争形式。

从19世纪早期开始，西欧许多国家的工人不仅对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出强烈的抗议，而且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分享共同命运、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在工人们中间慢慢发展起一种劳动本身具有重要性和尊严的价值观念，许多工人甚至得出结论：只有工人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而资本家则是工人的剥削者。工人阶级获得阶级意识的进程最早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19世纪30年代波及到法国，40年代扩展到德意志各邦，以后又逐渐扩散到其他国家。这种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形成。

从1799年到1800年间，英国国会曾通过《防止工人非法组合法令》，禁止工人建立任何组织。但是，英国一直存在着技术工人和手工工匠的“联谊会”，1803年，这种联谊会的数目达到将近1万个，到1815年联谊会已经拥有100多万会员。法国和德国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互助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积极参与和推动了各种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斗争。1819年8月16日，英国的工人、市民和资产阶级共同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上举行8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维持小麦高价的《谷物法》和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结果遭到军队开枪镇压，参加集会的群众死亡11人，受伤400多人，其中113人是妇女。这次血案被称为“彼得卢大屠杀”，但被杀者不是滑铁卢的拿破仑军队，而是本国手无寸铁的劳苦人民。此后，国会急忙发布《六项法令》，禁止集会游行，取消出版自由，实行住宅搜查。但是，人民不顾政府的高压政策，又于1820年4月在格拉斯哥发动了有6万工人参加的政治性大罢工。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也为了消解秘密的革命工会的影响，国会于1824年撤销了《防止工人非法组合法令》，从此工会组织以合法的方式蓬勃发展起来。工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保护会员在工资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经济利益，同时积极参加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的政治运动和其他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受尽失业和饥饿折磨的工人群众掀起了新的经济和政治斗争。1831年到1832年，受到法国1830年革命的鼓舞，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工人继续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技术工人和手工工匠领导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终于在1832年迫使众议院和贵族院通过了《国会改革法案》。该法案扩大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在国会里的议席数量。同一时期，在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的影响下，工联主义运动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一方面，一些工人组织起合作商店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工人群众通过公众集会、请愿和示威游行要求工厂制度改革，迫使国会在30年代通过了一些限制童工和女工劳动时间的法令。1834年2月，根据欧文的倡议，英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全国总联合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法国、英国和德国先后爆发了里昂工人起义、宪章运动和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些斗争标志着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法国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建立起金融贵族掌权的“七月王朝”。但是，工人们发觉他们虽然“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遭受百万之富的暴君的统治”。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里昂是法国的丝织业中心，那里的数万名丝织工人在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下，每天工作15至18小时，所得工资却只够买1磅面包。1831年10月，6000名织工迫使厂商同意增加工资，但后来厂商出尔反尔拒不执行协议，工人被激怒了。11月21日，工人们举行罢工，在示威游行时遭到军警袭击，他们立刻拿起武器奋起还击，起义爆发了。工人们在“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的旗帜下，经过三天英勇战斗，攻占了市政厅，拘捕了省长，占领了里昂城。在《里昂工人宣言书》里，工人们提出“里昂应当有我们自己选出的政权代表”的政治要求。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工人们释放了省长并让他和其他旧官吏继续任职，工人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对市政府进行监督。获得了喘息机会的资产阶级政府从巴黎调来了6万军队和50门大炮，于12月3日血腥地镇压了这次起义。1834年4月9日，里昂工人为了反对政府颁布的禁止工人集会结社的法令和营救被捕的罢工领袖，发动了第二次起义。在起义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提出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起义工人同军警浴血奋战了6天，终因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起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这两次里昂起义是西欧历史上最早的工人起义，它们表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上升为现代西欧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30年代中期，英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群众性的和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36年，一个名叫威廉·洛维特（1800—1877年）的木工建立了“伦敦工人协会”。翌年6月，洛维特和一个伦敦裁缝弗朗西斯·普雷斯（1771—1854年）以伦敦工人协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争取男子普选权、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文件，其中提出了6项主张：所有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取消众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有被选举权；给议员支付薪水，使没有财产的人也有条件离职当议员；众议院每年改选一次；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平等权利；选举采取秘密投票方式。1838年5月，这个文件以法案形式正式公布，称为《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由此得名。《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刻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英国各地纷纷召开群众大会、举行火炬游行。1839年2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的工会代表、群众团体和激进组织的代表通过了一份征集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国会进行改革，接受《人民宪章》。到1839年5月，各地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已经超过125万人。参加宪章运动的大多数人采取了和平请愿的合法方式，主张用“道义力量”达到改革的目的。另一部分被称为“暴力派”的北方失业工人则主张如果国会不让步，就举行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在宪章派向国会递交请愿书以后，英国统治当局采取了公开镇压的措施。他们动员大批军警，禁止一切集会，逮捕宪章派领导人。7月12日，众议院否决了请愿书。工人群众奋起抗争，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伯明翰工人勇敢地发动了起义，击退警察的进攻，从7月15日到17日占领了整个城市，至此形成了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但在政府镇压下起义失败，整个运动进入低潮。

1840年7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到1842年它已建立起400多个地方组织，拥有会员5万多人。在新的经济危机和农业歉收的影响下，宪章运动再一次高涨起来。1842年5月，宪章派向国会递交了第二次请愿书，这次签名人数高达331.77万之多，约占当时大不列颠全部成年男子的半数左右。这次请愿书除了坚持《人民宪章》原有的要求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废除新济贫法、限制工作日、提高工资，以及消灭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机器、土地、交通工具的独占等要求。然而，由于害怕政治民主可能威胁到财产权利和现存的经济制度，众议院以287票对49票的绝对多数再次否决了请愿书。宪章派号召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曼彻斯特、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和威尔士等地的工人群起响应，致使许多城市陷于瘫痪，从而形成宪章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此时，宪章派内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工人的革命斗争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利益，纷纷倒向政府一边。9月，政府动用大批军警进行武装镇压，逮捕了1500多名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封闭了所有进步报刊。这样，在统治阶级的坚决反对和武力镇压以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倒戈的夹攻之下，宪章运动逐渐陷入了低潮。不过，迫于工人斗争的压力，国会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它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并且颁布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1842年矿山法令和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

1848年，宪章运动在巴黎二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出现了第三次高潮。宪章派准备了第三次请愿书，签名者达到197万人。4月3日，宪章派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于4月10日在伦敦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护送并递交请愿书。同时，一些主张暴力斗争的工人开始收集武器并进行训练。面对即将来临的工人运动风暴，老威灵顿公爵（1769—1852年）当着7万警察的面发誓要维护社会秩序，政府部署了大批军警准备进行武力镇压。在利物浦等地，群众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在伦敦，革命委员会制定了起义计划，同时组织工人准备好镐头以便挖掘路面修筑街垒。4月10日早晨，当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簇拥着由3辆马车装载的重达584磅的请愿书向国会进发的时候，宪章派领导人迫于政府的武力威胁，劝说组织起来的工人解散回家，改由他们自己把请愿书送交国会。然而，政府却在5月13日悍然下令解散宪章派组织，并且逮捕了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革命委员会成员。随后，众议院第三次否决了宪章派的请愿书。持续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失败了。直到1867年，英国才开始进一步扩大选举权，而人民宪章的所有要求（除了众议院每年改选一次的要求）从1838年提出到1918年全部实现经历了整整80年的漫长时间。

正当英国的宪章运动处于第二次高潮过后的低潮时期，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勇敢地发动了1844年的起义。西里西亚是当时德意志境内的工业中心之一，那里的纺织工不仅饱受工厂主和包买商的剥削，而且为了取得外出做工的权利，还要向地主缴纳一种特别的纺织捐。40年代初，当地的厂主为了和英国商品竞争，极力压低工人工资，以致纺织工人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甚至官方的报告也承认，在起义前不久，西里西亚3.6万名织工中，直接死于饥饿的就有6000人。织工们自己编写了一首歌曲《血腥的屠杀》，歌词悲愤地控诉剥削者们“榨尽穷人的血汗”，“剥掉穷人最后一件衬衫”。1844年6月4日，工人们唱着这首歌通过大工厂主茨文兹格尔的住宅，声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结果遭到了毒打和逮捕。工人们忍无可忍，当天就愤怒地捣毁了茨文兹格尔的住宅。次日，3000多名工人举行起义，捣毁了几家工厂，烧掉了资本家的账簿和财产契约，并同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6月6日，普鲁士政府调来大批军队镇压了起义，83名起义者被判重刑，数百名工人受到鞭笞或被强制劳动。这次起义虽然还带有自发的性质，但是工人们已经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剥削制度和私有制社会，并在斗争中表现出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和战斗精神。

西欧无产阶级在其初期的斗争中已经初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并提出了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同时也显示出改造社会的伟大革命力量。无产阶级的崛起推动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并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

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1516年，正当圈地运动在英国展开的时候，一位英国律师兼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年）写下了一部讥讽当时社会生活的著名作品《乌托邦》。书中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岛屿，岛上所有的居民都在一个和平、公正与和谐的社会中生活，与圈地运动的不公正形成强烈的对照。后来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或译空想社会主义）一词即来源于此。

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建立，欧洲产生了批判资本主义弊病、憧憬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正当自由主义者陶醉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成就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对工人群众悲惨的生活状况寄予真挚的同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里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设想一种人人平等、和睦相处、互助合作的社会。同时，他们也是乐观主义者，相信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人类的物质生活问题，使人类能够建立起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昂利·德·圣西门伯爵（1760—1825年）是一位法国贵族，青年时代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愿放弃了爵位。晚年，他撰写了许多讨论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造的著作，主要有《日内瓦书信集》、《工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圣西门在1802年就敏锐地指出法国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而且是无产者同有产者之间的斗争。但他并不认为一切有产者都是无用的人。他以寓言的方式设想，如果法国所有的贵族、教士、官吏都在一次海难中死去，这种损失对于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假如法国失去了所有最博学的知识分子、有才干的银行家、工厂主、商人、技术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把这些有用的阶级统称为“工业家”，而把他所设想的新社会称为“工业制度”。在这个新社会里，工业生产将按照计划进行，因而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需要得到满足；社会上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劳动能力为社会做贡献，对人的管理终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作为启蒙主义的信徒，他相信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并且断言科学将会解决人类的物质生活问题，但他认为社会发展依赖于理性的进步，而不是阶级斗争的推动。他虽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对劳动群众的贫困深表同情，但他却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身上。他主张通过宣传他的新基督教，以和平的方式说服资本家把私有财产交出来，变为社会公有，甚至幻想由开明君主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由于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力量，所以除了建议和修建苏伊士运河是由圣西门的一些信徒所为之外，圣西门派在实践中很难再有更大的作为。

夏尔·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于法国一个商人家庭，他说自己在很小的年纪就已经发现所谓销售的艺术只不过是说谎和欺骗。在他父亲的坚持下，他年轻时曾到里昂经商，但很快就失败了。此后，傅立叶将余生用于设计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以便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条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家庭农业协作论》、《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傅立叶将人类迄于当时为止的全部历史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时期。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进行了较深入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和商业欺诈行为，控诉了造成劳动者贫穷和失业的资本主义制度。他预言，在历史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合作与和谐的原则将把人们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压抑之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合作与和谐的理想，傅立叶设计了一种社会组织，他称之为“法朗吉”。他认为，人类可以分为810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如果从每一种类型里都选出一男一女，那么由此组成的最小社会单位——法朗吉——就有1620人。在法朗吉里，实现了工农业结合，消灭了城乡对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自然倾向从事某种劳动，由于免费教育的普及，脑体劳动的差别也归于消失；那里实行男女平等，男女之间的情欲被引导到促进社会生产的渠道中去；由于人人都能获得物质上的充分满足，财富的差异是否存在将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傅立叶没有提出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要求，他主张资本家以股东的身份与劳动者共同建立法朗吉。法朗吉的总收入应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另一部分在扣除生产费用之后分成三份作为报酬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3/12分给才能，4/12分给资本，5/12分给劳动。傅立叶与圣西门一样，幻想通过宣传劝导就可以说服资本家实行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公寓房间里等待工商巨头前来资助第一个法朗吉的建设，然而直到1837年逝世，傅立叶也没有等来一个慷慨解囊的富翁。然而，傅立叶的信徒们确曾在美国建立起几个法朗吉，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由一群文人经营管理，不过它只勉强存在了5年（1842—1847年）即告失败。

罗伯特·欧文出身于英国一个工匠家庭，幼年做过商店学徒，后来成为一位成功的纺织工业家。19世纪初，出于对工人生活状况的深切同情，欧文将他设在苏格兰拉纳克郡的新拉纳克纺纱厂改造成为一个模范企业。在那里，他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实行10小时工作日，禁止雇用不足12岁的童工，取消罚款制度，改善劳动卫生条件，并发给工人医疗金和养老补助金。他还在他建立的“合作村”里为工人建造坚固清洁的住房，为工人的子弟设立免费的学校，开办合作商店为工人家庭提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从20年代开始，欧文逐渐形成他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自由竞争、阶级对立、宗教和婚姻制度，认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他指出，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的攫取，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足以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但是，欧文反对通过阶级斗争的途径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而是企图通过建立合作式的示范社区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自治公社的自由联盟，那里的人们对财产实行共同占有，人人参加劳动，按能力进行分工，按需要分配产品。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欧文于182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了“新和谐”共产主义试验村，但它仅仅存在了5年左右就不幸失败了。此后，欧文积极参加工联主义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为英国的工人运动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在法国很有影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艾蒂埃纳·卡贝（1788—1856年），他试图用和平的和教育的办法来实现共产主义。卡贝于1840年撰写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幻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书中描写了一座想象中的城市，那里有宽阔的街道和清洁的住房，经济活动按照统一的组织进行，人们在和谐的社会中生活。卡贝将这个理想社会描绘得非常美妙，希望资产阶级能够因此而接受合作的社会主义原则。卡贝在40年代出版的一份宣传社会主义的报纸最初有4500个订户，后来订户增长了将近二十倍。许多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成为卡贝的追随者，其中一些人跟随卡贝前往北美，在得克萨斯州和衣阿华州建立了几个乌托邦聚居地。

另一位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是德国的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在其1842年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设想在和谐与自由的理想社会里，将实行共有共享和人人平等的制度。他的学说一度成为工人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但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其斗争策略则是依靠盲目信徒的宗派密谋行动。

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西欧还产生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流派，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其中最温和的一种，它的创始人是法国天主教教士罗贝尔·德·拉梅耐（1782—1854年）。拉梅耐试图用基督教的思想来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主张通过改良实现社会正义。最初接受这一学说的人主要是法国和英国一些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知识分子。到1891年，被称为“工人的教皇”的利奥十三世发表了著名的《新事物》教皇通谕。虽然这部通谕承认私有财产是人们天生的权利，而且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但它同时也强烈抨击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倾向。它呼吁资本家把工人们作为人和基督徒来对待，而不要把他们看成赚钱的工具。它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要求制定工厂法，组织工会和限制工作日。这一通谕在自由派天主教徒中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各国的天主教政党在促进社会立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运动从早期开始就与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傅立叶曾提出人类进步需要妇女的解放，欧文也主张妇女的平等权利。1832年，法国一些信奉圣西门学说的妇女创办了一份名为《妇女论坛》的报纸，声明只刊登妇女写的文章。这份报纸宣布：“工人的解放必将伴随着妇女的解放。”几位女撰稿人还成立了一个协会，从事贫困妇女的教育工作。她们自豪地说：“男人们没有做到的事应该由我们来做。”虽然两年后这份报纸停止出版，但这些女社会主义者在1836年至1838年期间又承办了另一份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报纸，为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继续斗争。例如，她们汇编了一些对妇女不公正的法庭判决，呼吁社会的关注和声援。当时一位名叫弗洛拉·特利斯唐（1801—1844年）的法国妇女就是由于反对性别歧视而转向了社会主义。在特利斯唐的秘鲁籍父亲去世后，法国政府没收了她父亲的财产并且宣布她本人没有合法身份，理由是法国政府拒不承认她父母在西班牙缔结的婚姻。此后，特利斯唐只能靠做各种临时工来口。当她与虐待她的丈夫分手的时候，法律判决她丈夫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后来由于她丈夫又虐待孩子，她才赢得了监护权。此后，特利斯唐愤而参加了反对歧视妇女的不平等的法律和婚姻制度的运动。同时，出于对妇女工资只有男工一半的制度的愤慨，她把争取女权的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了起来。她通过激昂的演说和雄辩的文章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指出只有当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贫穷不利的地位。与仅仅停留于想象乌托邦社会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不同，特利斯唐呼吁成立工人联合会并由联合会在全法国建立“工人宫”，在那里工人可以接受教育，受工伤的工人还可以得到照料。特利斯唐的思想反映了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以及19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逐渐从乌托邦空想向社会实践转变的趋势。

七月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比较活跃，其代表人物是路易·勃朗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路易·勃朗（1811—1882年）是法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39年，他出版了《劳动组织》一书，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他认为，政府应当为科学家提供资助，以便科学家能够运用他们的天才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同时，国家必须保证工人的工作权利，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也要保证就业，面对激烈的竞争也要付给工人像样的工资。国家还应当向工人提供信用贷款，协助他们建立“生产者协会”和“社会工厂”，从而逐步排挤私人资本企业，把全社会的生产集中在国家手中，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出身于法国东部的自耕农家庭，当过排字工人和小印刷厂主。1840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什么是财产？》的小册子，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财产就是盗窃”。他把财产定义为雇主从工人的劳动中无偿获得的利润，因此他猛烈抨击厂主和商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蒲鲁东主张生产者组织自己的“交换银行”，发放无息信贷，成立生产者自治的合作组织，以为这样就可以免除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1846年，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出版，他在书中鼓吹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的存在是造成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必须废除国家。同时，他怀疑一切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只不过是用一批统治者换掉另一批统治者。根据这一理由，蒲鲁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反对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罢工运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对蒲鲁东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猛烈冲击下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的思想体系。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局限，但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基本倾向上却是一致的。在改造资本主义和建立理想社会的问题上，他们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他们当初设想的某些原则确实包含了过多的空想成分，忽视了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是很难实现的。比如，他们一般都笼统地反对竞争，甚至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却没有看到竞争在引起两极分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价格的降低、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发展，最终将会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水平。此外，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在争取工人阶级平等的社会权利的同时，也为争取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从而将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推动了西欧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世纪40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西欧诞生了。从它诞生之日起直到20世纪末，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学说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兰的特里尔城。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律师，一心要马克思继承父业做一名律师，因而把他送到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但是，马克思不久就厌恶法律，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改学哲学和历史。在柏林，马克思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这派人企图从保守的黑格尔哲学中推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他们批判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基督教，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改革。1841年，马克思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原来准备到波恩大学任教，但是由于官方不能容忍他的激进观点，他不得不放弃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志愿，转而从事新闻工作。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在科隆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报纸《莱茵报》的主编，利用报纸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开始接触并仔细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同时研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前往巴黎，投入到那里火热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同时深入研究了西欧各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历史，并且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2月，马克思和黑格尔左派分子阿诺德·卢格（1802—1880年）合办了另一份激进派杂志《德法年鉴》，但只出版了一期就被迫停刊。正是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以及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5年2月初，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48年至1849年间，因为参加普鲁士的革命运动和主编鼓动革命的《新莱茵报》，马克思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在科隆法庭受审，虽然陪审团最后宣布他无罪，但还是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德国。1849年6月马克思到达巴黎，同年8月又被迫流亡伦敦。此后，马克思一直侨居伦敦，直到1883年去世。在马克思革命斗争的一生中，除了参与和领导国际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和革命运动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和时事政治评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共产党宣言》（1848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资本论》（1867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民族学笔记》（1881年）。

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是马克思的终生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兰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保守专断的基督教徒，在恩格斯还没有从中学毕业时就把他送到巴门和不来梅的商业营业所去当办事员。1841年，恩格斯到柏林炮兵队服役，以旁听生的资格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1842年10月服役期满后，恩格斯于11月下半月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别人合办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厂里做职员。赴英途中，他曾访问设在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与马克思初次会面。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也是宪章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在这一时期，恩格斯不仅认真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量文献，而且实地考察了工人阶级贫穷困苦的生活状况，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时结识了宪章派和其他工人团体的领袖，热情关注并积极参加欧文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宪章派组织的工人运动。正是在英国居住期间，通过亲身参加革命实践，恩格斯得出了和马克思完全相同的结论，从而独立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8月，在离开曼彻斯特回国途中，恩格斯特意绕道巴黎再次会见了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两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毕生友谊与合作。1848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回到普鲁士参加革命运动。革命失败后直到去世，恩格斯主要居住在英国，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写作工作。除了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之外，恩格斯的其他重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年）、《论住宅问题》（1873年）、《反杜林论》（1878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绝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西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使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大量地建立起来，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然而，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同时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中特别尖锐。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从捣毁机器发展到集体罢工、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英国、法国和德国先后爆发了宪章运动、里昂工人起义和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正是这样一种急风暴雨式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大背景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革命性质，也正是出于对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要求的理解，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实现了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当时工人运动的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和革命改造的结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是近代德国伟大的辩证法哲学家，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发展的思想。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有限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发展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他把现实世界说成是某种永恒的“绝对精神”的体现，认为发展的不是自然和社会本身，而是所谓的绝对精神，这等于把一切都头脚倒置了。另一方面，由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黑格尔为他的哲学体系和历史发展设置了一个终结，因而他的辩证法也是很不彻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的哲学家。在自然观方面，他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理，否认在物质以外独立存在的精神，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别名而已。他认为，思维是从存在中产生的，而存在却不是从思维中产生的；存在是主语，思维是宾词；从而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认为这是他的哲学中的基本内核。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却抛弃了其中的辩证法，因而他的唯物主义仍然停留在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水平上，而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又回到了唯心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两者之中的合理部分，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的重要功绩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亚当·斯密最先提出一般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商品价值的大小由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因此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很不彻底。特别是亚当·斯密把资本家和工人看成是商品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真相。他们还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把它说成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观点，同时吸收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成分，并且严密论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贫困和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产生无数罪恶和灾难的原因。他们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和谐的社会，分别提出了人人参加劳动、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废除私人经营和雇佣劳动、实行男女平等、工农业结合、取消城乡对立和脑体劳动差别等社会主义原则。但是，他们既没有揭示出雇佣劳动制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现实力量。他们把私有制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看成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主观地编造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方案，幻想不通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仅仅诉诸统治阶级和富人的善心而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提供过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也有合理的成分，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的，他们离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他们学说中的有价值的内容，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动植物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自然科学滥觞于15世纪后半叶，起初各门科学都处于搜集材料和分门别类地孤立研究的阶段，因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在18世纪中叶以后，伊曼努尔·康德和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年）提出的关于宇宙形成和发展的星云假说对形而上学世界观进行了第一次冲击，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从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开始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此时逐渐出现了系统研究整个自然界内部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的综合性科学理论。

19世纪40年代，经过各国许多科学家对不同形式的能的相互关系的大量实验研究，终于由德国医生尤利乌斯·罗伯特·迈尔（1814—1878年）、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1818—1889年）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赫尔姆霍茨（1821—1894年）等人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并对其作出了数学表达。这一定律明确地表述了一切形式的能，包括机械能、化学能、热能、电能、磁能等等，都是等价的，并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能量的总和恒保持不变。

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马提阿斯·雅科布·施莱登（1804—1881年）公布了他的细胞学说：细胞是组成一切植物结构的最基本的活的单位，也是一切植物赖以发展的根本实体。翌年，德国科学家泰奥多尔·施旺（1810—1882年）将植物细胞学说推广到动物界。他指出，各种有机体的基本部分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普遍的发育原则，即细胞的形成。他们论证了一切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结构和起源的相同性。细胞学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一切多细胞生物的构造和发育原理的一致性，因而成为生物进化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

杰出的英国科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年）是近代生物进化论的集大成者，他在1859年出版的名著《物种起源》里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生物进化论。其主要内容是：动植物的物种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地球上现存的生物——植物、动物和人——都是由过去的动植物物种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变异的积累（通过遗传）而形成的。虽然从现代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在当时它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确实具有重大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生物进化论是对上帝创世说的宗教迷信以及否认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致命打击，也是科学自然观的巨大胜利。

总之，三大发现的问世终于为自然界的主要过程提供了唯物主义的说明，揭示了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广泛地研究和参考了包括三大发现在内的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并且运用这些成果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三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认为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物质性，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精神现象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意识的内容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之中，处于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世界在其上升过程中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是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肯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作为物质财富生产者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随着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古代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斗争，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现代则发展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深入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制度，揭示出隐藏在商品关系后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价值则是由一般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一种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它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二重性，但是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同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所决定的。资本家使用劳动力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之中，只有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了工人，其余的部分则构成剩余价值，它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发现了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过程和运行机制，说明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曾经发展过一种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劳动本身相异化，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导致人同人相异化，而共产主义则是人通过废除私有财产而克服异化之后向社会的人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实质上，这是用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合理性的论证。不久以后，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进一步指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终究会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正如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一样，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被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那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敲响，剥夺者将被剥夺，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他们坚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消灭阶级，从而最终导致国家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为同盟起草纲领，由此产生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纲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以鲜明的语言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最后，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告：“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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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848年欧洲革命

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烽火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欧，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旧政府都在这场革命的猛烈冲击下垮了台。这场革命的起因在于，一方面，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破产手工业者、失去土地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实行激烈的社会改革。1845年至1846年，西欧普遍发生了农业歉收，1847年又发生了工商业危机，经济危机加剧了西欧的社会危机，终于导致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

革命前，法国的七月王朝是由金融贵族统治的政权。当时在全国3600万居民中，仅有20万人拥有选举权，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工业资产阶级都被剥夺了选举权。银行家、股票投机商、铁路大王、煤铁矿主、森林和大土地所有者与高级官吏相勾结，把持着议会和行政权力，执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除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之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都对金融贵族的统治表示不满，要求实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以奥迪隆·巴罗（1791—1873年）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王朝反对派”主张在现存的君主立宪政体内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以阿尔方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国民报派”则要求建立共和国和扩大选举权，而以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1807—1874年）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改革报派”除了主张建立共和国和实行普选权之外，还要求进行社会改革。面对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国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年）顽固而愚蠢地拒绝任何微小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1845年至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造成了普遍的农业歉收和严重的饥荒，市场上粮食短缺，物价飞涨。1847年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大批工厂倒闭，工业生产直线下降，工资水平下降56％，失业人口剧增，有的地区失业工人达工人总数2/3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动荡，饥饿的工人和劳动群众忍无可忍，纷纷举行罢工、示威游行和饥饿暴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

资产阶级改革派利用这一形势，从1847年7月开始，以宴会为名在法国各地举行群众性政治集会，宣传选举改革。他们准备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最大的一次宴会，然后进行游行示威。但是，2月21日基佐内阁下令禁止任何此类集会。在政府禁令的威胁面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改革派怯懦地退却了，但是巴黎的工人、学生和人民群众却勇敢地采取了革命行动。22日，他们穿过巴黎市中心的街道，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次日，群众冒着大雨举行集会。政府叫来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但是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拒绝用武力驱散示威群众。路易·菲利普被迫宣布罢免基佐，并许诺实行选举改革。然而为时已晚，巴黎群众拒绝接受政府的让步。当天晚上，他们高呼“打倒路易·菲利普”、“建立共和”的口号，通宵举行游行。惊惶失措的政府军队开枪向示威群众射击，40多人被当场打死。愤怒的群众将尸体装在用火炬照亮的大车上，在巴黎街道上继续游行。工人们砍倒了4000多棵街树，筑起了1500多座街垒，发动了武装起义。各民主俱乐部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当即下达了总进攻的命令。24日清晨，起义者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兵营和战略据点，并且乘胜攻占了土伊勒里宫。路易·菲利普眼看大势已去，仓皇携眷逃往英国。君主立宪派仍然企图挽救君主制，拥立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为新的国王，但是拥护共和制的起义群众冲进国民议会大厅，武装驱散了立法会议，巴黎伯爵和他的母亲惊慌逃窜。七月王朝被强大的人民起义推翻了，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2月24日晚，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在组成临时政府的11名成员中，有资产阶级共和派7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2人，还有2名工人代表，一个是路易·勃朗，另一个是工人阿尔伯（原名为亚历山大·马丁）。临时政府是共同推翻七月王朝的各阶级之间妥协的产物，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拉马丁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资产阶级由于惧怕工人阶级继续推进革命，迟迟不愿宣布成立共和国。至25日中午，在工人区从事慈善事业的医生弗朗索瓦·拉斯拜尔（1794—1878年）带领工人代表来到市政厅，限令临时政府在两小时内宣布成立共和国，否则他将带领20万人回来。当时街垒尚未拆除，工人手里还握着武器。在这种形势下，临时政府不得不在当天宣布法兰西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还宣布，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同时在法国各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

就其性质来说，二月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所建立的是工业家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无产阶级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改革，他们要求进一步推行社会改革，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2月26日和28日，工人们两次举行游行示威，提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口号，要求临时政府颁布保障劳动权的法令，成立劳动部。路易·勃朗催促临时政府设立由政府支持的集体生产组织“社会工场”。然而，在3月1日临时政府仅仅批准成立了一个“劳动委员会”，会址设在卢森堡宫，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正副主席。这个委员会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却借此机会把两名工人代表赶出了临时政府。同时，临时政府下令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卢昂等地开办“国家工场”，收容大批失业工人、小职员和破产手工业者。从3月2日国家工场开始组织到6月中旬，各地已有12万人登记进入国家工场，而在巴黎，进入国家工场和不能进入国家工场的失业人数则达到将近20万。然而，临时政府仅仅把国家工场当做一种政治上的暂时让步，除了铺路、筑墙等劳动外，它从来没有给国家工场指派过任何更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害怕国家工场会成为私人企业的竞争对手，或者破坏现存的经济制度。政府派去负责国家工场的人也承认，他的任务就是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国家工场的工人每个工作日的报酬是2法郎，非工作日只给1法郎。临时政府借口维持国家工场和养活“游手好闲的”工人，在原有的4种直接税上每1法郎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而这些增加的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身上。政府用这种手段离间了工人同农民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关系，使无产阶级在未来的斗争中陷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境地。在制宪议会选举之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组织了2.4万人的别动队，并且以工人武装进行“共产主义骚动”的谣言为借口将10万国民自卫军调进了巴黎。

4月23日，在资产阶级取得了一切优势的情况下，临时政府举行了制宪议会（国民议会）的选举，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了胜利。在入选的880名议员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550名，君主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占212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100名，工人代表则只有18名。5月4日，国民议会开幕，同时宣布解散临时政府。5月10日，国民议会选出一个五人执行委员会作为新的政府机构，其中4名成员是以拉马丁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分子，只有赖德律－洛兰一人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路易·勃朗和阿尔伯都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执行委员会成立伊始就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它否决了路易·勃朗提出的设立劳动部的提案，通过了禁止集会请愿的决议，在对外政策上拒绝支持当时在德国和波兰发生的革命运动。

执行委员会的反人民政策激起了工人的愤慨。5月15日，巴黎15万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代表冲进国民议会，拉斯拜尔和卡贝向国民议会宣读了革命俱乐部通过的请愿书，要求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对富豪征收重税，允许工人代表参加政府，成立劳动部，援助波兰革命。当这些要求全部遭到拒绝时，示威群众闯进会议厅，一个工人代表“以被欺骗的人民的名义”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同时推举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路易·勃朗、阿尔伯等6人组成了革命政府。资产阶级立即派出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进行镇压，驱散了示威群众，逮捕了布朗基、阿尔伯、卡贝和拉斯拜尔等革命领袖。接着，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卢森堡宫劳动委员会，封闭革命俱乐部，禁止群众示威游行，同时任命屠杀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刽子手路易·卡芬雅克将军（1802—1857年）为军政部长，并把大批军队调进巴黎。6月22日，执行委员会悍然宣布关闭国家工场，18岁到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他工人将被送到外省去做苦工。

工人阶级被逼得走投无路，若不甘愿饿死就只有起来战斗。6月22日当天，几乎全体工人都走上巴黎街头举行示威，高呼“我们不离开国家工场”、“打倒国民议会”、“拿起武器来”等口号。23日清晨，起义者在巴黎东部和圣安东郊区的工人住宅区迅速构筑起街垒，街垒上飘扬着红旗，上面写着“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巴黎工人发表宣言，要求解散国民议会，逮捕执行委员会成员，军队撤出巴黎，给人民以起草宪法的权利，保证劳动权等等。同时，起义群众拟定了胜利后即将成立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的政府成员名单，其中包括布朗基、拉斯拜尔、卡贝、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等人。

6月23日，无产阶级武装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打响了。4万多名起义者凭借街垒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抵抗，男人倒下了，妇女冲上去。指挥街垒战的大多是革命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被恩格斯誉为“第一个街垒战指挥者”的“人权协会”行动委员会主席若阿山·勒内·泰奥菲尔·凯尔索西（1798—1874）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以工人住宅区为根据地，由起义者组成4个纵队，集中力量进攻市政厅。24日，起义者继续控制着巴黎东区，并向市政厅进军。执行委员会慌忙宣布辞职，将全部权力交给了卡芬雅克。卡芬雅克调集了25万正规军、别动队和国民自卫军，动用大炮和燃烧弹，向起义者坚守的街垒、居民区和公用建筑猛烈进攻。但是，起义者仍然英勇不屈，许多街垒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经过4天浴血奋战，直到26日，起义者的最后根据地圣安东郊区陷落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又没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最终失败了。

六月起义是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第一次侵犯人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秩序的革命，因此引起了包括保王派和共和派在内的全体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仇恨。起义失败后，资产阶级对起义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迫害。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共有1万多人被杀害，1.1万人被投入监狱，4000多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殖民地。资产阶级共和国毫不犹豫地用专政代替了民主。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六月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

六月起义的失败成为1848年法国革命的转折点，从此资产阶级日益走向公开的反革命。卡芬雅克被任命为国家首脑，他组成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政府。卡芬雅克政府下令解散巴黎和外省的国家工场，取缔政治团体，封闭革命报刊，正式征收45生丁的附加税。1848年11月，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既标榜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又处处限制这些自由的自相矛盾的宪法。根据这部宪法，1848年12月法国举行了总统选举。主要由于农民以及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政治投机家、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年），以超过54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击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其他党派的所有候选人，当选为法兰西总统。此后，路易·波拿巴首先联合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组成的秩序党掌握了行政权，解散了右翼共和党控制的国民议会，在1849年5月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彻底打垮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然后，他又依靠秩序党击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法议会通过了1850年5月31日的新选举法，取消了1848年革命争得的成年男子普选权，重新规定了选民的居住年限和财产资格限制，从而剥夺了1000万选民中300万人的选举权。最后，路易·波拿巴使用各种手段从秩序党手里逐渐夺取了行政权和军权，并于1851年12月1日深夜，调集7万以上的兵力，突然发动政变，占领了整个巴黎，用武力解散了立法议会，逮捕了秩序党和反对派的议员，并且在巴黎和全国镇压一切反对者。一年以后，1852年12月2日，这个资产阶级冒险家在军阀、银行家和大资产阶级的拥戴下，自封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从此，法兰西第二帝国取代了第二共和国。

分散落后的小邦封建专制统治、1846年的马铃薯歉收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同样推动了德意志境内革命形势的形成。1848年，当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首先在毗邻法国的德国西南部各邦爆发了革命斗争。自由派和激进派要求政府废除农民对贵族的封建义务，制定宪法，实行集会和出版自由，扩大选举权。在资产阶级自由派、城市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层群众的请愿、示威和起义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巴登、巴伐利亚、汉诺威和萨克森等邦国的旧政府纷纷倒台，政权相继转移到主要由自由派组成的新内阁手里。

不久，普鲁士首都柏林成了德国革命的中心。3月初，柏林示威群众向政府提出推行政治改革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要求。普鲁士政府准备进行镇压，命令柏林卫戍部队进入战时状态。3月13日晚间，集会的群众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5日传来了维也纳革命和克雷门斯·冯·梅特涅（1773—1859年）被推翻的消息，柏林群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16日，革命群众同军警发生战斗，军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人民群众170多人。3月18日早上，为了缓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被迫同意召开联合议会，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资产阶级自由派准备妥协，但是人民却没有满足，他们要求撤走军队。于是，威廉四世调动军队1.4万名和74门大炮向聚集在王宫广场上的群众进攻，杀死250多人。像巴黎一样，军队开枪射击平民的暴行激怒了群众，局势立即失去了控制。以工人和学生为主力的革命群众不顾自由派的劝阻，马上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发动了武装起义。入夜时分，柏林城内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枪弹横飞，起义人民同政府军进行了激战，有的士兵同情起义群众，甚至拒绝向群众开枪。3月19日，国王被迫命令军队撤往波茨坦。三月革命胜利了。19日清晨，街垒战士们抬着牺牲的战友涌向王宫，迫使国王和王后在阳台上向死难者脱帽致哀。3月21日，威廉四世发表《告我国人民和德意志宣言》，宣誓效忠于三色旗，答应承担统一德国的事业。3月29日，他又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鲁道夫·康普豪森（1803—1890年）组阁。4月2日，康普豪森召开联合议会，通过了实行两级选举制的议会选举法，5月22日又召开了普鲁士国民议会。

三月革命的风暴不仅横扫德国各大城市，而且迅速波及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在黑森林地区，贫苦农民破坏禁止他们使用王家和贵族森林的法律，随意闯进林区打猎或放牧。有些农民还攻击贵族地主的庄园，销毁土地登记簿和什一税册，赶走收租征税的官员，强迫贵族地主签署放弃封建特权的正式文件。然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站在贵族地主一边，利用议会多数否决了立即取消强制劳役的提案，规定农民必须交付大量赎金才能免除封建义务。

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不敢采取革命的方法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全德意志的统一。1848年3月3日他们在海德堡召开各邦自由派会议，提出由各邦选派代表组成全德国民议会，制定一部统一的帝国宪法，推举一个邦的国王来做全德意志的皇帝，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统一的德国。3月31日，首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预备国会。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市圣保罗教堂正式开幕。在由各邦选派的570名议员中，绝大多数是拥护君主立宪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贵族。他们中间有一派主张建立由奥地利皇帝领导的德意志帝国，称为“大德意志派”；另一派主张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称为“小德意志派”。占少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主张建立联邦制的共和国。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革命民主派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革命纲领，主张推翻普鲁士王朝和奥地利帝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自由派为主体的法兰克福议会自称是德意志民族的惟一合法代表，并且试图建立德国新的统一的中央政权。6月29日，法兰克福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1782—1859年）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同时组成了帝国政府。然而，这个所谓的中央政权既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军队来贯彻它的意志，而且由于它拒绝工人和农民的改革要求因而又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它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国王或奥地利皇帝的援助，然而两国君主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因此它很难有所作为。

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3月初，他们到达巴黎，组成了以马克思为主席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他们组织了300多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德国工人返回德国参加革命运动。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回到普鲁士的第二大城市科隆，并于6月1日出版了马克思任主编的革命民主派机关报《新莱茵报》。他们以报纸为阵地，宣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张，指导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依据对德国形势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时德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首先提出“全德国宣布成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紧接着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如没收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无偿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年满21岁的德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发给人民代表薪金，实行政教分离，免费诉讼，普及免费国民教育，武装全体人民等等。为了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他们还制定了把没收的封建地产以及矿山、运河、银行、邮局、交通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等过渡性措施。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临时政权必须对内实行“人民专制”，对外实行国际主义的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组织无产阶级，并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集中力量反对反革命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这样才能保证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制定的纲领和策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三月革命后，普鲁士和其他各邦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涌现出许多革命俱乐部和工人协会，出版了各种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报纸。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革命人民不断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甚至组织武装起义。同时，各邦的反革命势力开始抬头，对革命群众的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进行镇压。6月14日，柏林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冲击了军械库，随后遭到政府军的镇压。6月22日，康普豪森的自由派内阁辞职，国王组成了以其亲信大臣为首的内阁。为了支持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两公国人民反对丹麦国王统治的起义以及抗议法兰克福议会的投降政策，9月16日到18日人民群众在法兰克福举行了集会和起义，9月22日巴登共和党人也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两次起义都被政府残酷镇压下去。在奥地利封建势力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得手的鼓舞下，普鲁士封建反动势力发动了政变。11月2日，国王任命弗里德里希·威廉·勃兰登堡伯爵（1792—1850年）组织新内阁，资产阶级自由派完全被排除在外。接着，反动政府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并于12月5日公布国王的命令，正式解散普鲁士议会。至此，封建专制统治在普鲁士恢复了。

当反革命势力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终于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并于4月予以公布。这部宪法规定成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帝国元首是世袭的皇帝，他不对议会负责，拥有对外代表德国宣战、媾和和统帅武装力量的权力，同时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人的皇帝”。帝国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分为上下两院。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各邦有自己的国王、议会和内阁，仍然保留内政上的自主权。宪法规定了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宣布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保障私有财产权利。应当承认，这在当时的德国是一部非常自由的宪法。但是，法兰克福议会除了乞求各邦承认之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真正实施这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正如一个普鲁士贵族恶毒谩骂的那样：这些议员先生们既没有金钱和土地，也没有权力和人民，更没有一兵一卒，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乞丐！到4月底，虽然许多小邦已宣布承认帝国宪法，但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大邦却拒绝承认它的效力。当法兰克福议会代表团将帝国宪法和皇冠献给威廉四世时，他轻蔑地拒绝了帝国宪法和这个“来自街沟的皇冠”，把它称为“面包匠和屠户送来的散发着革命臭味的狗颈圈”。

各大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德国西南部和莱茵省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群众运动和武装起义。5月3日，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的人民首先发动了起义，与政府军和普鲁士军队进行街垒战，国王被迫出逃，以自由派为主的临时政府宣告成立。5月9日以后，莱茵省的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和佐林根等城市的人民群众也举行了起义，并在街垒战中击退普鲁士军队的进攻。5月初，巴伐利亚境内的普法尔茨的人民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省保卫委员会，要求巴伐利亚政府承认帝国宪法，否则拒绝纳税。政府军和普鲁士军队前来镇压，由此激起了人民起义，普军被迫撤退。5月17日，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脱离巴伐利亚。5月11日，巴登的军队站在人民一边发动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大公逃跑，自由派组成了临时政府。面对此起彼伏的护宪起义，德国各邦的反革命政府派军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之下，各邦的起义先后遭到失败。法兰克福议会也逐渐瓦解，5月18日，自由派的两个领导人宣布放弃帝国宪法，随后大批自由派议员离开了圣保罗教堂。5月30日，剩下的100多名议员将议会迁到斯图加特，但在6月还是被政府军驱散了。至此，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企图通过自由主义和宪政的道路统一德国的幻想最终破灭了。

对于这场护宪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采取了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并力图把它引上革命的道路。他们在城乡劳动人民中间开展鼓动工作，组织工人参加革命武装，努力促使领导起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坚决的行动。恩格斯以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年）志愿部队副官的身份亲自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整个战役，直到7月，他才随这支革命军队撤退到瑞士。在护宪起义遭到镇压的同时，普鲁士政府下令封闭了《新莱茵报》，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前往巴黎。5月19日，《新莱茵报》最后一期用红色印刷，马克思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致科伦工人》一文，该文最后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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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革命之前，奥地利帝国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贵族地主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农民被迫向地主缴纳劳役地租或代役租，同时还要向教会和国家缴纳什一税和各种捐税，生活贫困不堪。奥地利帝国境内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等则饱受民族压迫之苦。帝国宰相梅特涅的残暴统治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奥地利各民族人民强烈要求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实行宪政改革，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各民族的独立国家。1847年的经济危机使奥地利国内的革命形势迅速形成，法国和南德各邦革命的消息则加快了维也纳革命的爆发。

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的学生、工人和市民高呼着“打倒梅特涅，宪政万岁”的口号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梅特涅调来军队进行镇压，开枪打死了几名示威者。愤怒的群众迅速筑起街垒，发动了武装起义。郊区的工人也拿起武器，开进城里参加战斗。傍晚，胜利的起义军代表来到王宫，限令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年在位）在晚上9时罢免梅特涅。顽固不化的梅特涅仍然声称要制止“无秩序”状态，代表们回答说：“这不是无秩序，这是革命。”为了防止革命进一步发展，奥皇于14日罢免了梅特涅。这个在欧洲复辟时代不可一世的反动政客不得不男扮女装，乘坐一辆出租马车，穿过大街上庆祝胜利的游行人群，仓皇逃往英国伦敦。梅特涅虽然下台了，但是群众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他们要求颁布宪法，实行出版自由，建立国民自卫军。3月15日，起义群众包围了皇宫，要求进行立宪改革。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准备立宪，同意组建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成立了类似巴黎的公共工程工场，为工人提供临时工作。

然而，反动统治者并不甘心轻易让步。4月初，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4月25日公布了有利于皇室和贵族的帝国宪法，规定奥地利帝国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同时赋予皇帝以军政大权，他甚至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5月11日，根据宪法颁布了选举法，规定参议院由皇室亲王和皇帝任命的终身议员以及大地主选出的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但对选举资格规定了高额财产限制，广大工人、零工和仆役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帝国宪法和选举法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大学生委员会提出请愿书，要求降低选举资格。5月14日，政府又下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和大学生军团代表联合组成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人民群众的愤怒爆发了。5月15日晚，工人、学生和国民自卫军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取消这道命令。示威者高呼“打倒贵族的宪法！立法议会万岁”的口号，示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迫于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政府只好再次让步，取消解散国民自卫军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命令，修改选举法，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决定召开一院制的国民议会，议员由各省的全体成年男子选举产生。斐迪南一世害怕像法国革命中的路易十六那样成为被革命工人和学生关在皇宫里的囚徒，于5月17日携眷秘密离开维也纳，逃到了驻有皇室军队的因斯布鲁克。反动派并没有就此罢休，5月26日政府下令关闭大学，同时命令解散国民自卫军内的大学生军团。然而，维也纳人民立刻筑起街垒，准备继续战斗。政府无奈，只得取消解散大学生军团的命令。7月22日，奥地利帝国议会在维也纳开幕。经过各派代表的激烈争论，8月29日议会通过废除农民对领主的封建义务的决议，但是劳役地租或代役租必须赎买。9月7日颁布法令，规定农民赎金的1/3由国家负担。农民的封建义务终于被废除，这是1848年革命的成果。

维也纳三月革命爆发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意大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相继起来反抗奥地利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奥地利反动派对他们实行了残酷的镇压，1848年6月首先绞杀了布拉格起义，8月重新侵占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9月进兵匈牙利。10月3日奥地利正式对匈牙利宣战，陆军大臣下令增调维也纳掷弹兵去镇压匈牙利革命。为了支援匈牙利的民族革命，维也纳人民于10月6日发动了武装起义。国民自卫军、工人和大学生军团的学生包围了火车站，拆毁铁轨，阻止掷弹兵营出发。同时，起义人民筑起街垒，夺取武器库，包围陆军部，同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当天晚上，起义的人民战胜了政府军，处死了陆军大臣，帝国议会倒向起义者一边。奥地利皇帝再次出逃，政府军撤出维也纳，政权落到起义者手里。

然而，不甘失败的奥地利反革命势力集结7万大军，包围了维也纳，从10月12日开始攻城。在维也纳城内，起义者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国民自卫军犹豫动摇，帝国议会希望同反革命将军们和谈，还希望皇帝能做和谈的中间人。当时只有大学生军团和广大工人群众坚决战斗，保卫维也纳。本应援助维也纳起义的匈牙利革命政府却行动迟缓，最终派出的部队也被反革命军队所击退。10月25日，反动军队开始炮击维也纳城，28日攻入市区，工人和学生在街垒上英勇战斗了数天，直到11月1日维也纳陷落。起义被镇压后，反动派开始在维也纳实行白色恐怖。皇帝颁布了军事管制法，重新实行书报检查，政治俱乐部被封闭，25名起义领导人被枪毙，4000多人被逮捕，国民自卫军也被解除了武装。1849年3月4日，政府解散了帝国议会，不久又废除了宪法。奥地利重新恢复到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局面。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人民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也在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

轰轰烈烈的1848年革命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下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但它作为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革命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其性质来说，这场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铲除了欧洲各国一大批腐朽的政权，宣告了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反动秩序的彻底破产，在一些国家里打击和破坏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度，促进了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它也推动了西欧各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以及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进程。造成革命失败的原因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弱之外，国际反动势力的干涉和5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1848年革命中，各国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中取得的斗争经验和阶级觉悟为以后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检验，扩大了影响，从此在欧洲各先进国家中传播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工农联盟和不断革命的理论。1852年，马克思对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做了经典的表述：“（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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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871年巴黎公社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统治法国的是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的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路易·波拿巴对内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从而激化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法国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矛盾。1866年的经济危机开始以后，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工人和各界人民举行多次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在法国设立了巴黎支部，支部的领导者路易·欧仁·瓦尔兰（1839—1871年）等人面对第二帝国政府的审判和迫害仍然坚持斗争，同时制定了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的计划。

在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期间，路易·波拿巴要求普鲁士割让莱茵兰的领土给法国并要求普鲁士同意法国吞并比利时和卢森堡，但是很快遭到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的拒绝。1868年，当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时，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王子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之一。路易·波拿巴不愿看到法国的左邻右舍都成为普鲁士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威胁普鲁士，如果后者不撤回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法国将不惜与普鲁士一战。为此，法国大使于1870年7月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要求后者向法国道歉并保证不再提起普鲁士候选人。国王礼貌地拒绝了大使的要求，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封措辞温和的电报，讲清事情经过。野心勃勃的俾斯麦一直打算通过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且早已垂涎于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因此，当普鲁士军队已经做好战争准备之后，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擅自修改国王的电报，在法国外交官的要求里加进侮辱德国的内容，同时将国王的反应修改成比实际强硬得多的答复。俾斯麦的战争煽动立刻发生了作用，普鲁士公众舆论对法国的要求极其愤慨，法国方面也被普鲁士的强硬答复所激怒。1870年7月19日，法国正式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了。

战争一开始就对法国不利，老奸巨猾的俾斯麦运用外交手腕争取到德意志几个邦国的支持，同时却使奥地利、俄罗斯、意大利和英国保持中立，致使法国完全处于孤军作战的地位。法国虽然拥有性能优良的步枪和新近发明的机关枪，但是法国军队行动迟缓、部署混乱，而普鲁士军队却迅速前出到法国东北部并立即开始进攻。8月中旬，一部分法军被围困在北部要塞梅斯，当另一支法军前去解围时又被切断了后路。8月31日，由路易·波拿巴率领的法军主力愚蠢地撤退到靠近比利时边境的要塞色当，随即被普军包围。9月1日色当一战，法军大败，路易·波拿巴成了普军的俘虏。几天以后，普鲁士允许他流亡英国。

战争引起革命。色当战役的失败暴露了第二帝国的腐败无能，消息传来，法国群情激愤，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广大工人和市民起来推翻了帝制，恢复了共和国，但是政权被资产阶级政客所篡夺，他们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自称为“国防政府”，但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年）到欧洲各君主国家去游说，请求他们出面为法国和普鲁士进行调解，并且允诺各国，法国可以取消共和制，恢复君主制。9月中旬，国防政府又派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1809—1880年）秘密会见俾斯麦，进行议和谈判。

由于国防政府推行卖国投降政策，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法国1/3以上的领土，并从9月19日起包围了巴黎。但是，法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并没有被普鲁士的野蛮侵略所吓倒，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到9月底，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新组建了194个营，使这支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总兵力达到约30万人，它成为保卫巴黎和后来实现巴黎公社革命的主力军。1870年10月27日，由阿西尔·巴赞元帅（1811—1888年）带领的17万法军在梅斯可耻地向普鲁士军队投降了。1871年1月18日，胜利的侵略者在凡尔赛的镜宫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10天以后，梯也尔和俾斯麦于1月28日分别代表法德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国的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领土被国防政府出卖给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2月8日，法国选出了一个以君主派为主的国民议会，它正式任命梯也尔为临时政府的首脑。梯也尔上台后不仅变本加厉地进行卖国勾当，而且千方百计地反对巴黎的工人阶级。他取消了国民自卫军微薄的薪饷，拒绝了巴黎人民延期交纳房租的合理要求，下令封闭了许多革命报刊，同时国民议会选择凡尔赛作为临时首都。这些措施引起了巴黎人民的怀疑和愤怒。2月中旬，国民自卫军草拟了自己的组织章程，选出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并于3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号召巴黎军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共和国”。实际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同资产阶级政府相对峙的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正是它发动了产生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

1871年3月15日，梯也尔从凡尔赛来到巴黎，阴谋解除巴黎工人阶级的武装。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派遣一小股部队偷偷爬上蒙马特高地，企图夺取存放在那里的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几名国民自卫军哨兵当场牺牲，大炮落入敌军手里。然而，在黎明时分当敌军向山下运炮的时候被附近居民发觉，国民自卫军闻讯赶来，许多群众也前来助战。反动军队被越聚越多的人群团团围住，带队军官再三下令向群众开枪，遭到士兵的拒绝。这支部队很快就陷于瘫痪瓦解状态，两名反动将军被国民自卫军推到墙根执行枪决。梯也尔夺取大炮的阴谋破产了。

夜袭蒙马特意味着梯也尔首先挑起了内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刻决定用武装起义进行回击。3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夺取政权的宣言：“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在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下，工人武装展开了有计划的进攻。午后，艾米尔—维克多·杜瓦尔（1841—1871年）和瓦尔兰等人分别率领国民自卫军各营队向市中心挺进，很快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下午3时，梯也尔从外交部侧门溜出，仓皇逃往凡尔赛。下午5时，政府军开始向凡尔赛撤退，巴黎的反动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也纷纷逃出巴黎。晚上10时许，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升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至此国民自卫军控制了巴黎全城。随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市政厅举行会议，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府。政权破天荒第一次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经过积极筹备，于3月26日在巴黎举行了公社的选举。巴黎的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踊跃参加了选举。选举采取代表人数与居民人数成正比的原则，从而保证了人口众多的工人区选出的代表占显著优势。公社委员会由巴黎各区普选出来的城市代表组成，当选的公社委员共有86人，其中由资产阶级控制的选区选出的21个资产阶级分子不久退出。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的布朗基当时正在外省被梯也尔反动政府所囚禁，所以公社委员会实际上由64人组成。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著名的领导人有瓦尔兰、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年）、居斯塔夫·弗路朗斯（1838—1871年）、杜瓦尔、拉乌尔·乔治·阿道夫·里戈（1846—1871年）、夏尔·泰奥菲尔·费雷（1845—1871年）等等。公社选举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立即发表声明，把权力移交给公社。

革命是人民的节日。3月28日，巴黎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在市政厅广场上隆重宣告成立。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聚集在广场上，热烈欢庆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节日。主席台上，一位公社委员以人民的名义宣布：“公社成立了！”20万人齐声高呼：“公社万岁！”

新生的巴黎公社摧毁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创立和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公社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废除旧国家的主要支柱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公社取消了旧的法院和警察机构，组建起新的法院和公安机关，成立了治安委员会。公社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改由立法和行政统一的公社委员会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公社委员会下面分设了10个工作委员会，即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和教育委员会。各委员会通常由5至8人组成，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实行集体领导。各种法令都由公社或根据公社的委托制订，经公社代表或某一委员会签署后公布实施。公社用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官僚体制。为了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公社对公职人员实行选举制和撤换制，为群众信任者当选，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第二，取消高薪制，任何公职人员的年薪都不得超过6000法郎，即不得超过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

在社会改造方面，公社发布了处理逃亡业主的法令，规定接管3月18日革命以后逃亡的业主的企业，交由工人协作社负责管理并组织生产。即使原业主回来，这些企业也不再发还，只付给他们一定的赎金。公社还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废除面包房的夜工制，严禁克扣工人的工资，把逃亡的富人住宅拨给一般居民使用，当铺必须把不满20法郎的典当品无偿退还原主。

在文化教育方面，公社颁布了“政教分离”法令，把僧侣逐出学校，坚决反对迷信，禁止在学校中进行宗教活动，规定以真正的科学教材教育学生。公社同时决定废除宗教预算，停止发放教会津贴，没收某些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公社宣布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创办职业学校，并计划设立幼儿园和托儿所。公社为了促进艺术的发展，成立了艺术家协会，公社委员、国际歌歌词作者、诗人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就是艺术家协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此外，公社还开展了整理博物馆、举办艺术展览会等活动。不过，由于受蒲鲁东主义的“国家完全不干涉艺术事业”、“出版机关应当中立”等观点的影响，公社没有对戏剧、文学、艺术和报刊进行过多的干涉和管理。

4月12日，公社通过了拆毁旺多姆纪念柱的法令。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凯旋柱”是当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为纪念他的侵略战功而树立起来的，因此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公社拆毁这个纪念柱并把这个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这充分体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巴黎公社的斗争中，有许多外国革命家把公社的事业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积极参加革命的领导工作，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直至流血牺牲。巴黎公社也得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各国劳动人民的广泛而热烈的支持。

毫无疑问，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在公社委员会中工人阶级占据领导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成为公社的主导思想，公社内部也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公社里的两个派别，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多数派以布朗基派为主联合新雅各宾派组成，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主义者。多数派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少数派则想使公社保持城市自治机关的性质，主张未来的法国应是一个自治的城市和乡村公社的联邦。大体上说，多数派在公社里主要领导军事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少数派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布朗基派历来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在革命后不应立即进行选举，而要首先对敌人实行专政和恐怖。但是，他们轻视理论的作用，只依靠少数人搞密谋活动，而不是依靠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他们想要建立的“巴黎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少数革命家的专政。新雅各宾派不赞成社会主义，他们只会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任何主张都极为仇视，尤其反对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蒲鲁东派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期间，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府的帮凶。左派蒲鲁东主义者主张革命，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前提。但他们不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的领导人是瓦尔兰，他于1870年当选为第一国际巴黎总支部的主席，在反对国防政府卖国行径的斗争中，曾先后担任国民自卫军营长和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后，他被选入公社委员会，担任财政委员会委员，主管公社的财政和经济工作，后来又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最后为保卫公社壮烈牺牲。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满腔热情地关注、支持并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当时伦敦和巴黎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马克思想方设法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使国际总委员会和巴黎取得了联系。总委员会曾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公社的活动，经常向伦敦报告巴黎事变的进程。马克思和公社委员瓦尔兰、弗兰克尔等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为他们提供指导意见。弗兰克尔还曾于5月7日至12日亲自前往伦敦会见马克思。马克思劝告公社应该派代表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发动那里的工人群众参加共同的斗争；劝告公社要特别警惕梯也尔和俾斯麦的勾结，加强巴黎北部的防务，防止凡尔赛分子通过普军驻扎区袭击巴黎。马克思还将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进行秘密勾结的详情通知了公社，并要求他们把梯也尔及其政府成员所犯罪行的全部文件送到伦敦去，立即予以公布，以便牵制公社的敌人，等等。遗憾的是，公社并没有全部采纳和及时执行马克思的正确建议，以致犯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但是，在公社创立和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建立的各种革命的工人俱乐部、妇女俱乐部和职工会等组织不仅成为公社联系群众的纽带，而且也是对公社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进行民主监督的工具。巴黎每天有1.5万人至2万人参加各种俱乐部的会议，经常向公社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使领导者能够在许多问题上纠正错误，采取正确的措施。

正当巴黎人民将社会革命推向深入的时候，盘踞在凡尔赛的梯也尔抓紧纠集反革命武装，并从4月开始向巴黎进犯。面对凡尔赛的军事进攻，巴黎的无产阶级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指挥不统一，战略上有错误，战斗逐渐转入劣势。此时，巴黎城内的反革命势力呼应凡尔赛的军事进攻，进行猖狂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窃取军事情报，纵火烧毁工厂，一些反动报刊大造反革命舆论，法兰西银行成了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同时，凡尔赛军队残暴地杀害被俘的公社战士，优秀的公社领导人杜瓦尔和弗路朗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判就被枪杀了。

为了回击敌人的野蛮暴行，公社于4月5日颁布了《人质法令》，规定只要敌人再杀死一个公社士兵，公社就处决一个或两个反革命分子。公社先后逮捕了大约260个反革命分子，封闭了30家反革命报馆。5月1日，公社决定正式成立拥有广泛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统一军事指挥和镇压反革命。但是，巴黎公社对反革命的镇压不够坚决，《人质法令》虽然公布了，却迟迟未予执行。直到5月24日，当凡尔赛军队已经攻入巴黎，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才陆续枪决了巴黎大主教等一批人质。

5月8日，凡尔赛军队攻占了巴黎西南方向的一个重要据点伊西炮台。为了加强反革命军事力量，彻底扼杀巴黎公社，凡尔赛政府竟然于5月10日与德国签订了卖国的《法兰克福和约》，其中规定法国政府向德国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不仅准许凡尔赛扩军，而且释放了10万名第二帝国的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俾斯麦甚至许诺凡尔赛军队可以通过德军阵地，从北面进攻巴黎。

5月中旬，战争形势对公社越来越不利，但是公社毫不妥协，坚决与反革命军队血战到底。巴黎工人和国民自卫军战士英勇战斗，父子和兄弟前仆后继，妇女和儿童也直接参加战斗，坚守每个街垒和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塞纳河上的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敌人打坏了，但船员们宁死不屈，他们高呼着“公社万岁”的口号，与炮艇一起沉没。公社战士们表现了无产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

5月20日，凡尔赛军队向公社发起了更疯狂的进攻。由于城内反革命奸细的策应，敌军于21日从巴黎西南方的圣克卢门冲进了市区。公社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从21日到28日）开始了。

5月22日，公社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中号召：“拿起武器来吧！公民们！拿起武器来吧！你们知道，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果不胜利，就要落到凡尔赛反动派和教权派的魔掌中，这些坏蛋一心要把法国出卖给普鲁士人，而要强使我们为他们的叛国行为偿付代价！”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勇敢地投入到保卫公社的战斗中去。巴黎的街道和广场到处都筑起了街垒，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物、每一幢房屋都成为打击敌人的阵地，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参加了这场阶级对阶级的搏斗。

23日，公社最重要的阵地蒙马特高地失守。24日，敌人攻占了市政厅。25日，公社发出最后的公告，号召人民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战斗。27日，大约200名公社战士退到了巴黎东郊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在这里，他们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战斗到深夜，最后一批战士在墓地的一堵墙边，为捍卫公社全部壮烈牺牲。5月28日，公社的最后据点陷落，巴黎公社失败了。

占领巴黎后，凡尔赛匪徒使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段对巴黎工人阶级进行报复。一个凡尔赛政府官员冷酷地说：“在巴黎，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最新资料表明，至少有2.5万名公社社员惨遭屠杀，其中包括公社的杰出领导人瓦尔兰和里戈，而且由于许多被处决者的尸体已被战火所焚毁，所以实际的死亡人数远高于这个数字。另有3.8万人被捕，7500人被放逐。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社委员费雷无所畏惧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战胜者的手掌中，他们要我的头颅，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我曾经自由地生存，也将自由地死去。”

巴黎公社是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的。对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此外，巴黎公社没有充分认识到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未能及早发动和领导外省的农民运动，争取农民群众对公社的支持，以致巴黎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战略上说，巴黎公社也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例如，在3月18日革命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没有趁梯也尔反动军队土崩瓦解的时机，直捣凡尔赛反革命大本营，一举消灭反革命势力，从而使敌人获得了喘息时间，反扑过来。又如，公社对反革命的镇压也不够坚决，使得隐藏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能够里应外合，将凡尔赛军队引进巴黎。对于反对革命的保守势力来说，巴黎公社是一次恐怖的平民暴动，这场暴动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对任何以武装暴力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运动的决心。对于天主教会来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和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宗教心淡薄和反对教会的结果，为了补救时弊，天主教会在公社发轫的蒙马特高地上建起了著名的圣心教堂。

马克思在总结公社的经验时说过：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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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此后，该组织逐步扩展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该组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早在1836年，流亡国外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就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正义者同盟。1845年后，同盟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伦敦，并成为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同盟早期受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主张以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它的口号是“四海之内皆兄弟”。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展开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对正义者同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年5月底、6月初，正义者同盟伦敦领导人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而开始了两个组织的融合。这意味着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理论运动和以正义者同盟为代表的纯粹工人运动开始建立了组织联系。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中央正式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帮助改组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欣然接受了邀请。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在伦敦秘密举行，大会决定改组后的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通过了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议，第一次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旧口号，宣布同盟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同盟的章程。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委托，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由马克思执笔写成了作为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以小册子形式首次出版。《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基本建成。同盟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恩格斯、卡尔·沙佩尔（1813—1870年）、约瑟夫·莫尔（1813—1849年）、亨利希·鲍威尔和威廉·沃尔夫（1809—1864年）。

《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表，震撼欧洲的1848年民族民主革命就爆发了。巴黎二月革命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8年3月11日在巴黎成立了以马克思和沙佩尔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中央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是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中的第一个行动纲领，其首要目标是在德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同时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根据同盟中央的决定，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夫等领导人在内的300多名同盟盟员和革命者带着《要求》和《宣言》于3月底、4月初陆续返回德国参加革命斗争。从1848年6月至1849年5月，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并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实际上发挥了同盟中央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该报在近一年的革命斗争中，贯彻同盟的纲领，传达同盟的指示，宣传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对德国和欧洲的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德国以至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在德国革命中，同盟盟员不仅联合民主派，而且努力建立和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他们到达科隆后，立刻参加科隆的民主团体和工人团体的活动，安德列阿斯·哥特沙克（1815—1849年）、莫尔、马克思、沙佩尔等人曾先后担任科隆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他们积极领导这些团体中的无产阶级分子，促使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揭露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政府的卖国政策。同时，同盟盟员还战斗在议会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最前列。威廉·沃尔夫曾担任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议员，利用议会讲坛揭露和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和无所作为。1849年5月以巴登－普法尔茨为中心的护宪起义爆发后，同盟盟员积极支持和参加了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护宪运动。恩格斯加入了由盟员维利希指挥的志愿部队并担任副官，他不仅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而且身先士卒，亲身参加了四次战斗。莫尔不顾个人安危，为招募骑乘炮手两次深入普鲁士军队。6月29日，他不幸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不久壮烈牺牲。1849年7月，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它标志着1848年德国革命和整个欧洲革命的最终结束。

马克思于1849年8月底抵达伦敦后，和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共同建立了新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在德国、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各地改组和重建了同盟支部。1850年3月6日，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在汉堡出版，它作为《新莱茵报》的续刊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机关刊物。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都是首先在该刊上连载的。同年11月29日，该刊出版了第5～6期合刊后，因受德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及资金缺乏而被迫停刊。这一年的夏季，马克思认真研究了近10年来的经济史，从经济发展中找到了政治变动的根本原因：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同样，1848年中期开始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顶峰的工业繁荣乃是1848年革命失败和已经到来的政治反动的真正原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纠正了自己不久前关于革命高潮很快就会重新到来的乐观看法，指出欧洲的经济繁荣时代到来了，因而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发生新的革命。然而，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同盟内部的维利希、沙佩尔等人在革命狂热情绪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支配下，无视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条件，认定德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而且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企图主观制造革命。1850年7月底、8月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方同以维利希、沙佩尔为另一方的两派围绕革命策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盟中央委员会也从伦敦迁往科隆。12月1日，科隆中央宣布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开除出盟，同盟至此完全分裂。

与此同时，欧洲反动派对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镇压使形势进一步恶化。1851年5月，一大批同盟盟员遭到普鲁士警察当局的逮捕，科隆中央委员会成员除一人外几乎全部入狱。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普鲁士政府以“进行叛国性密谋”的罪名将11名盟员送交法庭审讯。法庭根据一些难以成立的证据和证词判处其中7名被告3年至6年徒刑。这就是普鲁士政府制造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撰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对普鲁士警察国家的反动本质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卑劣阴谋进行了彻底揭露。然而，由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以及科隆中央委员会遭到严重破坏，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已陷于停顿，而马克思领导的伦敦区部同欧洲大陆各国的联系也被切断，因而同盟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在其全盛时期，同盟在欧美8个国家建有组织，成员最多达到400多人。同盟解散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但是，同盟的盟员并没有放弃革命的信念，许多盟员后来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工作。

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的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际贸易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欧洲的产业工人在50年代末激增到800万，成长为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但是，经济繁荣后面隐藏着危机。1857年，第一次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使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处境恶化，加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于是欧洲工人运动从零星斗争逐步走向新的高涨。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为争取9小时工作日举行大罢工，打破了欧洲工人运动长期沉寂的局面，促进了英国工会组织的发展。许多行业先后建立了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1860年7月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伦敦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法国，1864年一系列罢工斗争的胜利迫使路易·波拿巴政府取消了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的法令。在德国，1863年5月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工人运动也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运动也掀起了新的高潮。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波兰人民反抗沙俄压迫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了在斗争中相互支持，欧洲工人阶级日益迫切地感到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

1863年1月，波兰人民发动了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民族起义。1864年9月28日，英、法以及居住在英国的德、意、波、爱尔兰等国的工人代表和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举行大会，声援波兰的民族起义。与会代表谴责了各国政府的残暴行为，号召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并肩战斗。勒·吕贝代表法国工人在会上发言，介绍了根据英、法两国工人关于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倡议起草的计划。大会通过了法国工人的计划，决定立即建立国际性工人组织，并选出了由主席乔治·奥哲尔（1820—1877年）、副主席约翰·乔治·埃卡留斯（1818—1889年）、总书记威廉·朗达尔·克里默（1838—1908年）等30多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10月18日起改称中央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10月5日又成立一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9人起草委员会（即小委员会），负责起草国际组织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10月11日，临时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国际组织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11月1日，国际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经马克思修改和重新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规定协会的宗旨是争取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协会则是追求这一共同目标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与合作的中心，其领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1866年9月改称总委员会），小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召开过多次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会议，就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积极开展和推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斗争。首先，国际采用各种形式支援和协调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它通过发表呼吁书和公开信、组织群众集会来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和阴谋诡计，抗议反动当局对罢工工人的镇压；同时通过各国支部采取国际联合行动，阻止资本家从别国输入工人顶替罢工者，并向各国工人募捐，给予罢工斗争以经济上的支援。其次，国际直接参与了60年代中期英国的选举法改革运动，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提出应给予全体成年男子以普选权的口号，为争取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再次，国际积极开展了反对各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战争的斗争，支持波兰和爱尔兰等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国际声援了奴隶解放运动和黑人的正义斗争。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总委员会立即发表宣言，为各国工人指明了对待这场战争的正确方针。最后，国际最重要的革命活动就是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和指导。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使得法国越来越多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成员逐渐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的影响，并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公社革命前夕，仅巴黎一地就有国际支部32个，1870年4月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正式成立。在巴黎公社革命的过程中，国际巴黎支部积极活动，使公社的政策措施浸透了国际的革命精神。领导3月18日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里有16名是国际会员，公社委员中有36名是国际会员。公社革命爆发后，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公社革命的进程，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国际还派出总委员会的代表到巴黎负责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与总委员会的联系工作。在公社革命期间，国际总委员会共召开14次会议，几乎每次会议都研究巴黎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各种渠道与公社领导人弗兰克尔、瓦尔兰等人建立了通讯联系，对公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策略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国际总委员会号召各国支部动员群众声援巴黎公社，各国支部纷纷响应，掀起了支援公社革命的运动。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和美国都组织了声援巴黎公社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为援救公社社员做了大量工作，协助公社战士逃离法国，为公社流亡者争得在英国和瑞士等国的避难权，通过募捐等办法帮助流亡者解决经济困难和寻找职业。国际对巴黎公社的支持处处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

在推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国际内部还开展了反对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在50和60年代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曾有广泛的影响。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同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经过数次交锋，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清算。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工联主义是50—60年代在英国工会联合会中形成的改良主义思潮，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其口号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通过同资本家和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手段，争取签订劳资协议，颁布劳动立法，达到劳资两利，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英国工联是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力量，它作为熟练工人的全国性组织也是国际的强大支柱，对支援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工联领袖与总委员会发生了严重分歧。巴黎公社失败后，奥哲尔等人以巴黎公社的“恐怖行动”为理由，拒绝在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公开声明退出了总委员会和国际。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1840年留学柏林，1844年后结识蒲鲁东和马克思。他积极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革命失败后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德国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后被引渡给沙皇政府，遭拘禁并流放西伯利亚，其间多次向沙皇写忏悔信乞求特赦。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出逃，经日本和美国到达伦敦，1864年参加国际。巴枯宁继承和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和平等，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治权威，否认一切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鼓吹通过全民暴动来摧毁一切国家，通过废除继承权将私有制改变成“集产制”，从而建立各阶级平等、从上到下全面自治的无政府状态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宗派分裂活动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长期斗争，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上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国际。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政府对国际加紧迫害，巴枯宁派又在国际内部进行分裂活动，致使国际难以正常开展工作。鉴于这种不利形势，海牙代表大会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建议，决定将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往纽约。然而，由于新的总委员会远离欧洲，因而不可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进行直接有效的指导，各国支部与总委员会的联系渐趋中断。1876年7月15日，国际在美国的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告第一国际解散。第一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巴黎公社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各国无产阶级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建立更高形式的工人联合组织，即各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其存在的12年里，第一国际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支援了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培养了干部。

早在1863年5月23日，德国莱比锡、柏林、汉堡等11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就在莱比锡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被推选为联合会的主席。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曾参加过1848年德国革命，60年代初开始在德国工人中进行鼓动，其功绩是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又唤醒了这个运动。然而，他想通过争取普选权和借普鲁士国家之助兴办工人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实践上他推行了一条与普鲁士王朝结盟的策略路线，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以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威廉·白拉克（1842—1880年）等人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派同拉萨尔分子进行了斗争，并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张。1869年8月7日，在他们的领导下，全德社会民主派在德国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组织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从全德工人联合会里脱离出来的团体、第一国际佐林根支部、巴门－爱北斐特支部、莱比锡支部和柏林支部等。大会决定联合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并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党纲（爱森纳赫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拥护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反对拉萨尔派，它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实现德国的统一。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它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本国政府侵略法国，积极支持巴黎公社革命。在国内，它参加议会选举，建立工会，组织罢工，坚定地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1871年，俾斯麦用“铁血政策”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德国利用从法国手里夺取的阿尔萨斯－洛林的矿藏和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迅速发展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提上了日程。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城召开合并大会，宣布两派合并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了妥协性的《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无原则让步行为和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为此撰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该书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此相适应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部著作还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按劳分配的低级阶段和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的理论。不过，该书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无论如何，两派统一壮大了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展使统治阶级惶恐不安。1878年10月，德国宰相俾斯麦以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借口，向德国议会提出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令”（简称“非常法”）并获议会通过。最初规定其有效期为两年半，以后一再延长，直至1890年春。根据这个法令，任何团体、报刊和其他印刷品或集会，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概禁止。非常法公布后不久，大批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和放逐，工会被解散，党和工会的刊物、社会主义的出版物遭到封闭和查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被解雇，社会民主党被置于非法地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很快从动摇和惊惶失措中振作起来，领导社会民主党继续前进。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举行秘密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删去哥达纲领中“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的词句，改为“用一切手段”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同时确定以《社会民主党人报》作为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在德国各地秘密散发。大会结束以后，党运用一切非法与合法的手段机智勇敢地继续开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当时党的存在和活动虽然遭到禁止，但是党员和工人却仍然享有选举权。因此，党充分利用选举权和议会讲坛进行合法斗争，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随着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迅速增加，1881年获得31.2万张票，13席；1884年增至54.999万张票，24席；1890年达到142.73万张票，35席。党还广泛发动罢工斗争，于1889年5月领导了鲁尔地区10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争取8小时工作日。为了遏止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势头、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锋芒，精明的俾斯麦政府实行了“鞭子加甜面包”的两手政策。从1881年至1889年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救助工人伤残老病的社会保险立法。这些立法措施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企图以改良替代革命的手段。这种不可谓不厉害的手段却没能挽救俾斯麦及其非常法的失败命运。1890年1月，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否决了俾斯麦继续延长非常法的提案。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早已不满俾斯麦的政策，便乘机于3月迫令俾斯麦辞职了。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西欧其他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也开始了建立独立政党的活动。法国工人运动经历了巴黎公社失败后的黑暗时期之后，逐渐恢复元气，重新活跃起来。到70年代末，工会和工人文化团体纷纷成立，罢工运动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中开展起来。茹尔·盖德（1845—1922年）和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积极活动。1876年和1878年，法国各种工人团体在巴黎和里昂先后召开过两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1879年10月，在盖德和拉法格领导下，法国工人在马赛召开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决议，拥护社会主义原则和生产资料社会化，指出无产阶级应当进行政治斗争，同时决定成立法国工人党。1880年11月14日，法国工人党在哈佛尔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盖德和拉法格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起草的党纲，即哈佛尔纲领。这一纲领基本上贯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纲领的理论性导言部分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把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归还给社会。法国工人党成立以后，一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参加了党，形成了以保尔·布鲁斯（1844—1912年）和贝努瓦·马隆（1841—1893年）为首的“可能派”。他们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工人阶级的活动应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之内，认为只要工人阶级在市议会中争取到多数席位，就可以和平地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当时基本上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盖德派对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882年的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分裂，盖德派毅然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并保留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和哈佛尔纲领。可能派则取消了党纲中的革命要求，改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副称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法国工人党在80至90年代支持和领导了几次工人大罢工，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也提高了工人党的威望。1893年，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共获得60万张选票，50名社会主义者和以社会主义纲领参加竞选的激进派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工人党议员12名。各派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工人党、独立社会党等）议员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社会主义联盟”。

80年代以前，工联主义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从80年代起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881年6月8日，以亨利·迈尔斯·海德曼（1842—1921年）为首的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伦敦成立了英国民主联盟，1884年8月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联盟的纲领提出了将土地、铁路、银行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的社会主义要求，但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经济危机中自动崩溃，那时工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生产资料了。而且，联盟不愿到工人和工会中开展工作，推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由于对联盟的改良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满，以威廉·莫里斯（1834—1896年）和爱德华·比宾斯·艾威林（1851—1898年）夫妇为代表的左翼退出联盟，另组社会主义同盟。1884年，以西德尼·詹姆斯·韦伯（1859—1947年）夫妇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伦敦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改良团体费边社，其成员包括著名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乔治·萧伯纳（1856—1950年）。费边社的纲领也要求变革所有制关系，但它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893年，社会民主联盟的一部分盟员和费边社地方支部的成员创立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独立工党，其党纲把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争取8小时工作日则作为最近的斗争任务。但是它拒绝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仍然是改良主义的工人党。随着英国工会和罢工运动的发展，1900年召开了有独立工党、费边社、社会民主联盟和工会的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1906年该委员会改名为工党。工党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旧两党制格局的瓦解和第三党的出现。不过，工党仍然否定革命的必要性，规定党的首要任务是把工人的候选人选入国会，以便在国会里保护工人的眼前利益。

从70年代中到80年代末，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等西欧国家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采纳或制定了社会主义的党纲，促进了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涨。

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国工人及其政党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加强国际工人的团结，成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最初，恩格斯认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不可草率从事。然而，在1886年和1888年两次国际工人代表会议上，法国可能派和英国工联决定由可能派筹备召开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建立新国际，以便攫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为了与可能派召集的国际大会相抗衡，恩格斯敦促法国的盖德派发起召开一个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同时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比利时、荷兰的工人政党对可能派的妥协态度，指导法、德两党领导人筹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

1889年7月14日，时值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俄罗斯、波兰、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西班牙、挪威、芬兰、丹麦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其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盖德、拉法格、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维克多·阿德勒（1852—1918年）等。恩格斯因忙于《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未能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国际劳工立法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手段促使各国政府制定劳工立法，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制等等。大会还通过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仅仅通过劳工的经济组织（工联和工会）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党，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应充分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以便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把它变为公有财产，这样劳动和人类才能得到解放。大会决议谴责了军国主义，指出常备军是资产阶级对内压迫和对外侵略的工具，要求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以和平与民主代替侵略。为纪念美国工人1886年5月1日的罢工斗争，大会根据法国和美国代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要求各国工人每年5月1日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这样，巴黎大会制定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没有作出宣告新的国际组织成立的决议，而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国际代表大会为表现形式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20世纪初叶，人们才把它称为第二国际，而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也就被看做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同一天，法国可能派主持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也在巴黎召开，除了法国代表之外只有9个国家的少数代表参加，因而未能建立起国际组织。新成立的第二国际在组织形式上与第一国际有显著的区别，它没有实行第一国际那种较严格的集中制，既没有集权的国际性组织机构也没有共同的机关刊物和组织章程，而只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团体的松散联合组织，其宗旨是加强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协调各国党和工人组织的策略和行动。1900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但它也只是各国党的通讯和统计中心，对各国党没有组织上的约束力。

第二国际成立后，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其前期活动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经济方面，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实行广泛的劳工立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许多国家的工人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险。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越来越多，工人政党被选进议会的代表也显著增加。在工人运动方面，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或成立合作社，各国总工会也纷纷建立，罢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方面，第二国际各届代表大会曾多次讨论并作出决议，号召各国党在议会中拒绝军事拨款、要求裁减军备，提出取消常备军、武装人民、建立国际仲裁法庭、反对秘密外交等要求，并揭露和谴责了殖民主义，提出了民族自决权问题。各国党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然而，议会斗争的胜利使得第二国际内部的右倾思想开始抬头，以为通过争取选票和议会多数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反对进行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晚年集中主要精力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倾向。1891年，他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反对，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遗著《哥达纲领批判》，写下了《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和《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文章，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阐明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还亲自出席1893年的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发言警告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不应对议会主义和政治改革有过高估计。但是，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逐渐在第二国际中占了上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表现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年出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工人家庭，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8年非常法颁布后，他曾参加右倾机会主义的“苏黎世三人团”，受到恩格斯批评后承认了错误。1881年到1890年，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不少工作，成为当时德国党的理论权威之一。此后，他受费边派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产生了怀疑。1896年至1898年，伯恩施坦在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文章。他在文中宣称马克思主义有空想成分，并且认为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必须加以修正。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书出版，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在哲学方面，他用进化论取代革命的辩证法，认为社会只有逐步的、缓慢的进化，飞跃是不可能的。还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给社会主义提供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根据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增加否认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过去设想的寿命长、弹性大，卡特尔和托拉斯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普选制和议会民主的发展在原则上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使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成为不可能，社会民主党只要力争获得议会多数，就可以通过逐步改良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进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阶级专政产生于过去依靠政治特权进行统治的时代，属于一种较低级的文明，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出现以后再提阶级专政则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最后，他提出了修正主义的著名公式“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从而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束之高阁，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争取眼前利益的经济斗争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工人民主权利的改良主义范围之内。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得到当时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的广泛支持，对后来西欧社会党最终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9年6月，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联合会领袖之一艾蒂埃纳·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年）未经党的同意参加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并任工商部长。列宁称这一事件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在1900年9月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针对米勒兰入阁事件，大会围绕夺取政权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让·饶勒斯（1859—1914年）为首的入阁派声称米勒兰入阁是社会党发展和强大的标志，并且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开始。而以盖德为首的反入阁派则坚决反对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标榜中派的考茨基起草的折衷调和的“橡皮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国际代表大会对此不发表意见。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临近，同时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此时，德国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和英国的工党等构成了第二国际的右派，他们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殖民地政策，使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敢于发动大战而无后顾之忧。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起初采取调和的态度，但最终倒向了右派。而仍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左派只是少数人，其中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1871—1919年）、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蔡特金、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等。他们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然而他们对右派的斗争不够坚决，在很多问题上迁就了右派，致使第二国际虽然作出多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利用战争加速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和决议，但是并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去制止战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国际的27个政党中有24个党的领导集团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立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从而导致第二国际的活动停止，组织陷于瘫痪。只有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1924年）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坚定地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区别开来，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来参加第二国际的26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举行代表会议，做出恢复第二国际的决议，恢复后的第二国际通称伯尔尼国际。其中13个国家的中派政党和集团于1921年2月退出，另组第二半国际（又称维也纳国际）。1923年5月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原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则纷纷仿效俄共（布）的榜样组建了独立的共产党。1919年3月，在俄共（布）的倡议和领导下，来自世界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强调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大会宣布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并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决议，组成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此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以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两大派别。前者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后者则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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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欧

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法国大革命理想的传播使得自由主义在19世纪的西欧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逐渐暴露、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工人运动的兴起，自由资本主义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在民主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争取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激烈斗争的压力下，西欧各国于19世纪后期纷纷采取了民主改革和社会立法措施，试图通过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加强国家干预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促使西欧各国逐渐走上了相对和平的发展道路。然而，随着垄断资本和民族主义的崛起，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被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取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争夺殖民地的疯狂角逐。广大落后国家和民族迅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保护国，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支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人民。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终于将欧洲和整个世界拖入了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人类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

一、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19世纪后半期，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为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工人阶级却很少能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惠，生活的相对贫困化和经济上无保障的状态使工人们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从187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的长期经济萧条在西欧所有国家中都加剧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状态，酝酿着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当时，不仅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激进的批评态度，甚至连一些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慈善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开始对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文学家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黑漆漆的工业城市里那些简陋阴暗的贫民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被称为“问题中的问题”。天主教会承认，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出，教会应当为工人阶级提供帮助以争取工人群众回到信仰的道路上来。当时西欧许多人士都提出批评，认为国家没有采取有效的社会改革措施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面对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增长的威胁，一些企业主开始作出妥协。他们鼓励工人成立储蓄协会，少数企业主还创立了保险基金和养老金计划，甚至提供基本的公司住房（特别是在矿区），企图用这些父爱式的策略争取工人们的忠诚。然而直到19世纪80年代，事态发展证明少数企业家的慈善之举远远没有变成普遍趋势。因此，一些社会改革家、左翼政治家和大多数工人群众开始要求国家采取干涉措施，以便保障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和经济利益。

此时，恰恰是国家主义的德意志，而不是共和主义的法兰西或自由主义的不列颠，率先由国家发起实行了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制度。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之所以采取这种调和让步的改良主义措施，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个上层容克贵族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而是别有一番良苦用心。首先，他企图借此消磨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把工人群众从社会民主党一边拉过来，从而连根铲除社会主义革命的隐患。其次，为了实现其军国主义计划和侵略战争政策，他需要大量忠实的帝国士兵，心甘情愿地为大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扩张事业充当炮灰。最后，他还企图通过拉拢工人阶级来压制自由资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要求。1881年，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面对同样目瞪口呆的左右两派议员公开宣称：“救世良方不能仅仅从镇压社会主义者的过激行为中去寻找，还必须同时在劳工阶级的福利方面取得一种积极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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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宣布，国家将实行一项劳工保险计划，为遭受工伤和罹患疾病的工人提供补偿，同时还将建立退休基金。

此后，德国陆续通过了《疾病保险法》（1883年）、《意外事故法》（1884年）、《老年和丧失劳动能力保险法》（1889年）等一系列社会劳工立法。实施这些保险的资金由雇主、工人和国家共同筹集、合理分担。这些保险措施保证，所有的工人在因患病而导致收入低于某一标准时可以获得最高13周的经济补偿，工人受工伤或因此丧失劳动力可以得到伤残补助，年过70岁的工人可以拿到养老金。到世纪之交，许多工人获得了医疗保险，死亡时还可以指望有一个像样的葬礼。截止到1913年，共计1450万德国工人获得了各种社会保险。这些法律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工人及其家庭因伤老病残而引起的急遽贫困化，减轻了工人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无保障感，甚至使部分工人对容克国家产生了感恩戴德的心理。德国的这种社会现象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德国由斯巴达克同盟领导的革命却未能得到更多工人群众的支持而最终失败了。俾斯麦的社会立法计划证实了一句荷兰谚语：“要想让一个人成为保守主义者，你就必须给他某种值得保守的东西。”相反，一无所有者必然倾向于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改善他的生活处境。

比起德国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改革却姗姗来迟。在具有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发运行的传统观念在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一些保守派分子也相信某种社会改革在所难免，即使仅仅为了防止社会主义思想在贫困工人中继续蔓延，做一些改革也是必要的。当时的英国工人，能够一家人生活在拥挤肮脏的城市贫民窟里已经算是很幸运了，而那些长期失业的工人、病残体弱者、老年人、孤儿、单身母亲等，根据1834年重新颁布的《英国济贫法》的规定，却不得不进入臭名昭著的济贫院。在那里，家庭被拆散，人人必须穿上统一的号服，集体做操，上教堂，甚至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沉默，而这些措施仅仅是为了训练他们遵守纪律！虽然社会舆论已对这种济贫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那个所谓的《济贫法》却仍然存在到1929年。

英国最初的社会改革仅限于建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健康标准，改善儿童教育，以及通过一些限制童工和女工的劳动时间、禁止童工在矿井下劳动的法令。1875年的《工厂法令》将大工厂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为56小时。同年的《技术工人住宅法令》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并赋予国家强制拆毁低于最低标准的贫民窟的权力。然而，这些法令却很少认真执行过。直到世纪之交，在新成立的工党的积极推动下，保守党和自由党才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政府有权并有义务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干预社会生活。1897年，《工人补偿法》规定雇主有责任负担工人的工伤事故费用，不久这项法律的适用范围又扩展到农业工人。此后，自由党政府又同意为付不起饭费的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午餐；并且于1908年通过了《养老金法令》，为年龄超过70岁而每周收入低于10先令的工人提供补助。同时，国家明令禁止在缝纫业和其他行业采用“血汗工作制”，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工资标准和调查血汗工厂。政府的职业介绍机构开始免费帮助健康的工人寻找适合其技能的工作。最后，1911年通过的《国家保险法案》规定，为英国的劳动人口设立疾病保险和医疗监督机制，并为200万以上经常失业的工人提供失业保险。保险基金通过雇员工资扣除、雇主支付和国家资助来筹集。该法案最大的益处是为更多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了直接的医疗服务。然而，约有1/3的英国穷人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帮助。

在一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于社会党和激进派的强大压力，国民议会终于通过了一系列劳工法律。其内容包括：创立一种罢工仲裁制度，禁止女工上夜班（1892年），规定雇主对工伤的法律责任（1898年），将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降低为10小时（1904年），确定每周一天的法定休息日和进厂做工人的最低年龄，赋予国家监督工厂的劳动和卫生条件的权力（然而在很多地区却没有人去执行这种检查），还通过了一种工人补偿法律，规定付给老年工人不多的养老补助金，并为工人家庭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19世纪末，由于教会的影响在法国不断减弱，政府已将照顾贫穷母亲的大部分责任从私人慈善团体手中接管过来，开始为她们提供最基本的帮助。这反映出国家对出生率下降所引起的未来兵源减少的担忧。一个法国政治家在1891年指出，由于听任穷人家的幼儿死去，法国每年都损失一大批士兵。国家对未婚母亲的资助确实降低了幼儿的死亡率和遗弃婴儿的数量。

除了这三个主要国家之外，西欧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也都开始仿效德国的做法，陆续采取了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的改良主义措施。这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终于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供了最起码的温饱生活的保障，从而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走出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种阶级冲突剧烈和社会危机四伏的最危险的阶段。此后西欧一些国家虽然发生过几次革命危机，但终因未能获得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难成气候。应当承认，社会改革的实施是西欧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种釜底抽薪的改良主义手段挽救了西欧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它没有陷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灭顶之灾，同时也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将残酷剥削加野蛮压迫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改变为相对温和的现代福利国家。

二、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西方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其后是中世纪长期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随着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一系列以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小型共和国，同时在西欧其他一些地区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自由城市，这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萌芽。16世纪，尼德兰首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成立了独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因而成为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最初尝试。此后，西方世界相继爆发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这三大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通过不同的道路逐步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模式。然而，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建立到逐步完善却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基本政治制度上讲，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分为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若从国家权力重心上讲，还可以分为议会制和总统制；若从执政党数量上讲，又可以分为两党制和多党制。

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的典型代表，也是议会制的发源地，因此英国议会向有“议会之母”的美誉。早在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由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参加的议会（孟福尔议会），这是古希腊罗马以后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代议制机构。14世纪，英国议会分裂为由僧侣和贵族组成的上院（贵族院）以及由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的下院（平民院或众议院）。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以议会为阵地与国王进行斗争，通过内战确立了议会的权力和地位，使它成为英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虽然在革命过程中英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共和国，但是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最终建立了国王和议会妥协的君主立宪制。从此，英国的政治实权逐渐从国王转到了议会手里。议会通过一系列法案（1689年的《权力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对王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收赋税也不得征集和维持军队，法官的更换不再由国王决定而改由议会决定，议会定罪的人国王不得赦免，国王所作的任何决定必须经枢密院成员即政府大臣同意和签署，国王也不得制定独立于议会的外交政策，甚至王位的继承也受到议会法律的约束，规定国王不能是天主教徒并不得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革命前，英国的行政权力掌握在枢密院手里，但由于枢密院人数众多，国王经常在王宫内的小房间（cabinet）里召集外交委员会的少数重要成员讨论决定重大政务。因此，17世纪后期这个决策小圈子开始被称为“内阁”，它逐渐取代枢密院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关，它由国王主持并对国王负责。这就是内阁制度的起源。光荣革命之后，内阁改由下院多数党组成，并开始转向对议会负责。1714年继承英国王位的乔治一世（1714年至1727年在位）是德意志的汉诺威选侯，他由于不会讲英语因而从1718年以后就不再参加内阁会议，内阁只须会后把情况通报他即可。同时，乔治一世指定下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年）主持内阁。从此，国王不参加内阁会议、下院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便成为惯例。作为内阁首脑的议会多数党领袖实际上就是首相，但首相的名称直到1783年威廉·皮特（小）（1759—1806年）入主内阁时才正式确定下来。虽然从理论上说国王仍然是一切权力的源泉，但是英国的内政、外交、财政、军事等重要的国家权力已经或逐步改由议会和内阁行使，国王仅保留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地位，其活动也逐渐限于礼仪方面。至此，英国最终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和议会权力至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

然而，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制度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和普选制。上院议员全部都是世袭的大土地贵族，而下院议员虽然是由选举产生的，但由于选民的高额财产资格限制，能够当选议员的人都是富商巨贾或购买土地的新贵。1832年以前，英国有选举权的人仅占成年人总数的5％，只有少数几个选区的选民人数超过几千人，有几个选区的选民甚至不到15人。此外，选区划分极不合理，一些人烟稀少的农村选区的代表（土地贵族）堂而皇之地坐在议会里，而新兴的大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在议会中却居然没有一席之地，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城市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拉拢其他选区的议员或贵族来曲折地表达他们的要求。英国当时还存在着一些腐败选区，如臭名昭著的“老塞勒姆”选区，那里根本没有居民却在下院中占有两个席位，最可笑的是顿威奇选区，它从12世纪起就已经沉入了海平面以下。

这种状况首先引起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极大不满，他们不愿再忍受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起来，提出了废除腐败选区、给新兴工业城市以选举权以及实行普选制的要求，激进主义思想家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在《人权论》中甚至提出人民主权和建立共和国的主张。面对激进主义的抗议行动，议会和政府颁布各种议案和法令，停止人身保护法的效力，禁止集会和结社。但是，政府的压制并不能阻止要求政治改革的浪潮，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新出现的工人运动相互呼应，一再掀起抗议的高潮，政府的镇压政策酿成了1819年的“彼得卢大屠杀”。当法国1830年革命的消息传来时，要求选举改革的运动又一次席卷了全英国。激进派起草了5000多份改革请愿书并在征集签名后送交议会，城市资产阶级、工人和市民在伦敦等地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政府的镇压导致12人死亡，英国再一次面临着政治动乱和革命危机。在这种形势下，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1764—1845年）感到，如果想避免革命惟有实行选举改革，于是提出了改革法案，国王、威灵顿公爵和多数托利党议员最后也被迫接受了这一方案。1832年，经过两度否决之后，贵族院终于通过了由辉格党人提出又经众议院同意的《国会改革法案》。

1832年法案首先取消了许多腐败选区，重新划分了各选区的议员人数，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在国会里的议席数量。同时，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规定凡拥有年价值10镑以上房产或地产的人都有选民资格，从而扩大了中产阶级的选举权。改革后的选民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大约1/5的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然而，该法案却没有赋予妇女、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选举权，下层人民的不满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宪章运动。即使如此，这次改革仍不失为英国现代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虽有保守派的不断阻挠，但选举权利的逐渐扩大已成为英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1867年的改革法案进一步降低了选民财产资格，使大量的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884年的选举改革统一了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选民资格标准，又使得许多农村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再一次降低选民的居住年限和财产资格限制，从而初步实现了普选制原则，使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和30岁以上有大学学历的妇女基本上都获得了选举权。至此，宪章运动在80年前提出的6项要求中的5项（众议院每年改选一次除外）终于成为现实：无记名投票（1872年）、按人口比例设置平等选区（1885年）、废除众议员财产资格限制（1885年）、给议员支付薪水（1911年）、成年男子普选权（1918年），众议院也由7年改选一次缩短为5年改选一次。毫无疑问，英国民主制度的这种进步首先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斗争的成果，没有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有力推动这些改革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时也应承认，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保守派在革命的威胁下理智地选择妥协让步和改良政策也是使英国的民主政治改革逐步走上和平渐进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扩大，英国的政党制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并最先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早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的1679年，议会内部在詹姆斯公爵是否有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赞成他有继承权的议员们被对方骂为托利（爱尔兰匪徒），反对他有继承权的人则被对方骂做辉格（苏格兰强盗）。以后两派逐渐以此自称，形成了议会中的两个政治派别。托利党代表大土地贵族的利益，维护国王的特权。辉格党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提高议会权力、限制王权。光荣革命以后，两党轮流组阁执政。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两党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活动也仅限于议会内部。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为主的保守派势力在托利党的基础上组成了保守党，而以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为主的改革派势力则在辉格党的基础上组成了自由党，两党继续轮流执政。特别是1832年的选举改革之后，两党将自己的活动扩大到了议会之外，争取广大选民的支持以获得议会多数，同时建立起中央机构和遍及全国的地方组织，成为全国性的现代政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保守党逐渐转变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而自由党则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此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和工党的崛起，从1924年起，工党取代自由党开始与保守党轮流执政。

经过多次改革和长期演化，英国的国家权力逐渐从上院转移到下院，继而又从下院转移到政府内阁，内阁由在下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执政党组成，因此执政党成了英国真正执掌实权的力量。不过，由于执政党是由两党通过下院大选竞争决出的，选民对执政党有最终的选择权，公众还可以利用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同时，竞选失败的一方组成议会中的反对党，可以通过批评、质询和不信任投票对执政党政府进行监督和制衡，有力地防止了执政党的专横和权力的滥用。因此，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和监督制衡作用被誉为“19世纪对政府艺术的最大贡献”。英国的经验证明，在宪法范围内两党通过合法竞选轮流执政的体制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替，也有利于调节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通过不断纠正各政党的政策偏差和极端性倾向，保证社会发展沿着比较健全的道路前进，从而避免由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所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动荡。300多年来，英国政坛一直呈现出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不同时期内虽也存在着一些小党，如社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很难改变英国两党政治的大局。与法国、荷兰和瑞士等国的多党制相比，英国与美国并列成为两党制政治体制的典型。

从历史上看，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妥协精神和渐进改良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在其争取建立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革命后的主要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如国王、议会、上院、下院，几乎都是从革命前的封建制度中继承而来，并且一直保留至今，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其阶级内容、政治功能和权力重心的倾斜方向。在英国，每当一种新兴的阶级力量崛起时，最初都会发生一些激烈程度不同的外部冲突甚至革命，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反复之后，总会找到某种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式和改良主义解决办法，旧的形式逐渐容纳了新的内容并开始为新的内容服务。资产阶级革命如此，而当无产阶级起来争取政治权力的时候也是如此。英国解决政治问题的这一传统使得英国在建立和不断改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

在西欧各国中，与英国仅仅一水之隔的法国在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方面却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革命前法国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高度发展，遂使得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难以在旧制度的框架内建立起来，因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得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从1789年7月14日人民暴动攻陷巴士底狱开始，直到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确立民主共和制，86年间法国经历了三次君主立宪制、两次帝制和三次共和制的拉锯式反复，其中充满了革命、复辟、政变和战争以及屠杀、暴力和阴谋。可以说，法国统治阶级的顽固僵化和人民的激进反抗铸成了法国在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过程中的极端主义和剧烈反复的特点。

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并公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这是西方民主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其中表述了后来成为宪法原则的一系列原理，它的第一条就宣布：“人们生来自由并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始终如此。”宣言渗透着强烈的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和绝对专制统治的精神，高扬个人自由，宣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职业，……除了由他们的德行和才能造成的差别之外不承认其他任何差别”。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因其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遭受迫害，不经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受逮捕，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然而令人民失望的是，1791年国民议会制定的法国第一部宪法却规定法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国王仍然保留外交和军事大权并拥有对议会立法实行搁置否决的权力；同时规定只有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直接税的“积极公民”才可以在第一级选举中享有投票权，而更富有的公民才有权被选为第二级选举的选举人，投票选举立法机构的代表。这实际上等于用财产所有权代替了贵族头衔作为获得政治权利的标准，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共和派和广大“消极公民”的强烈不满。

1792年，面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威胁，法国人民奋起抵抗，发动了第二次革命高潮，成功地挽救了革命。同年8月10日，国民议会在人民的压力下宣布废黜并监禁国王。胜利的人民选举了新的国民大会，大会于9月21日一致投票废除君主立宪制，宣布法国为共和国，是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3年1月17日，路易十六被国民大会以叛国通敌罪判处死刑，21日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送上了断头台。1793年，雅各宾派政府颁布了新宪法，这是历史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该宪法确立了议会共和制，规定实行三权分立；最高立法机构是一院制的立法会议，议员由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产生；最高行政机构是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各省的选民会议选出。公民除享有《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赋予的权利之外，还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其中包括劳动权、受教育权、获得社会救济权以及反抗侵犯人权的政府的起义权。由于外敌入侵和国内反革命暴乱的危急形势迫使雅各宾派施行恐怖统治，因而该宪法未能实施。

1794年7月发生了反革命的热月政变，雅各宾派政府被推翻。由大资产阶级制定的1795年宪法取消了普选权和一院制，实行间接选举制，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的立法会议，行政权属于督政府。只有缴纳直接税并受过教育的男子才能成为在第一级选举中有选举权的公民，第二级选举人必须年满25岁并有相当于200天工资的财产收入，而被选举人的资格则是拥有一座农庄或者年收入超过100个工作日的其他产业。因此，政府完全被有产者所控制。1799年11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成为法国第一执政，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建立了军人专政。1804年拿破仑称帝（1804年至1814年在位），第一帝国取代了第一共和国。拿破仑时代对民主发展史的最大贡献就是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史称《拿破仑法典》。这部长达2000多条的法典是在拿破仑亲自参与重要讨论的情况下由许多法律专家制定的，实现了法国历代政府企图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的宿愿。这部法典确认了法国革命的一些伟大成就，但同时作出一些限制：如保证个人自由、工作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同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又通过大量的条款保障私有财产尤其是地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1814年和1815年拿破仑的两次军事失败终于导致了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八在欧洲封建联军的支持下重新获得了政权。1830年巴黎发生了“七月革命”，随后建立起七月王朝，直到1848年被革命推翻。这一时期，法国的政体基本上属于君主立宪制。宪法和议会仍然存在，贵族院成员由国王指定并终身任职，众议院虽由选举产生，但选举人受到年龄、性别和财产资格的限制。行政权当然属于国王，他还拥有部分立法权，大臣仅对国王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宪法规定的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受到各种限制，到后来干脆恢复了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连“共和主义”的名称也遭到禁止。法国革命的民主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共和派和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最终引发了席卷法国和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在法国和欧洲民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法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起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而且使西欧数十顶王冠落地，极大地动摇了西欧各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次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是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提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最重大的成就是真正实行了普选制，所有年满21岁的男子在一个地方居住半年以上都有选举权。新宪法规定：议会和总统都由普选产生；立法权属于一院制议会，议会还享有宣战、媾和和批准条约的权力；行政权属于总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有权任命总理和内阁成员。

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当选共和国总统。他通过种种卑劣手段加强总统的权力，并于1851年12月发动军事政变，解散了议会。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正式称帝（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取代了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实行专制统治，皇帝掌握军政大权，内阁只对他个人负责，议会由皇帝任命的元老院和选举产生的立法团组成。1848年革命争得的成年男子普选权重新受到财产资格限制，选民必须选举政府指定的官方候选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也受到政府的控制。50年代后期，路易·波拿巴有意实行开明专制，标榜第二帝国是“自由帝国”，因而政府对自由民主的控制有所放松。共和派抓住机会迅速增加了力量，并在60年代末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军队战败，路易·波拿巴在色当被俘。巴黎工人群众和市民举行暴动，推翻了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共和派取得了政权，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组成了“国防政府”。国防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条约，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极大愤慨。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了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巴黎公社。但不久即被资产阶级反动派镇压下去。公社失败后，共和派在人民的支持下同保皇派进行了长期较量，终于在1875年由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共和政体。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终结束了大革命以来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封建势力逐渐土崩瓦解，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875年的宪法彻底取消了选举人的财产和教育程度的资格限制，恢复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第三共和国实行多党议会制，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议会，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由普选产生，拥有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参议院则由间接选举产生，有权否决众议院的决议，因而对众议院有极大的牵制作用。总统是国家元首，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总统享有相当大的权力，有权任命内阁和军政要员，有权提出法案和解散众议院。行政权力由内阁行使，它可以任命官吏，指挥军队，起草预算和法律。总统虽然不向议会负责，但他只能选择一个被众议院接受的内阁，因此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如果失去众议院多数党的支持，内阁就必须辞职。与英、美的两党制不同，法国的政党众多而分散，因而从来没有一个党团能单独构成众议院的多数，所谓议会多数党只是许多政团组成的临时联盟，这些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联盟组成内阁执政。由于这些政党或政团之间的联盟关系通常都是暂时的而且很脆弱，所以内阁危机经常发生，几乎每一届内阁都是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政党主要包括保皇党、共和党和社会党三大阵营，保皇党后来改称保守党，共和党又分裂为比较温和的进步党和较为激进的激进党，社会党也包括左派集团的好几个政党。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代表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守党日渐式微。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的共和党在议会中稳居多数，长期执政，进一步推动民主化改革，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推行义务教育，保障工会自由，其左翼的激进党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实行累进所得税的主张。代表工人阶级的各种社会党和工人党成为法国政坛上崛起的新生力量，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第三共和国前后存在了将近70年，直到1940年6月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

纵观法国建立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法国的民主是在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冲突和不断交替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和人民的激进使得社会各阶级力量之间难以妥协，因而法国争取民主的进程典型地表现出不妥协的暴力革命的特点。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种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后来俄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直到1871年以后，法国民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才开始采取一种较为和平的改良主义渐进方式。

法国大革命对西欧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法国的民主共和理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首先强烈地吸引了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此后拿破仑的入侵和占领直接改造了毗邻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激发了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占领军的支持下，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大都废除了专制制度，取消了封建特权，解放了农奴，同时建立起法国式的政治制度（共和国或立宪君主国）并采纳《拿破仑法典》，实行权利平等、信仰自由和自由贸易的原则。

拿破仑失败后，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大陆全面复辟，然而法国革命带来的自由民主的火种已经播撒在西欧大地，终于在1848年革命时期蔓延为燎原之势。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人民通过英勇的街垒战斗为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使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得以进行建立议会、颁布宪法和争取普选权的尝试。虽然这次革命最终在所有国家中都被镇压下去，但是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民主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最终导致民主制度在西欧各国逐步建立起来。到20世纪初，西欧所有国家都建立起议会，选举权也逐步扩大为成年男子普选权。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也开始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帝国国会通过全国普选产生，它与联邦议院并立存在，议会除了立法职能之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不对议会负责，帝国首相掌握行政大权，制定和执行政策。帝国皇帝主要掌握军事指挥权。这样，德意志帝国形成一种特殊的联邦制君主立宪政体，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尚有距离。直到1919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其宪法规定了普遍、直接、秘密的选举原则，赋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实行比例代表制。

在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意大利王国乘法军从罗马撤退的机会攻占罗马，最终完成了意大利王国的统一。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1882年以前的选举法仍然规定了相当高的纳税额作为选民的资格限制。1882年改革后，大大降低了纳税额和教育程度的限制，选民人数增加了三倍多，达到200多万人，1919年进一步扩大为成年男子普选权。

奥地利帝国（1867年后成为奥匈帝国）从梅特涅时代起一直是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者。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不得不采纳有限制的普选权来装点门面。帝国西部的奥地利地区在1896年实行了24岁以上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但只能选举400多名议员中的70名，而东部的匈牙利地区直到1907年才开始实行成年男子普选制。

西欧其他小国，如比利时、荷兰、瑞士、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等，也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瑞士联邦的民主制度。瑞士联邦由实行自由宪法的各州组成，联邦的最高权力由联邦议会行使，联邦议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院和代表各州的联邦院组成。联邦政府是由7名委员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它是联邦议会的执行机构。瑞士民主制度最大的特色是公民投票制度。早在16世纪瑞士就开创了公民投票的先例。1831年，瑞士的圣加仑州运用公民投票批准普通立法。1874年的宪法进一步规定，公民有权对法律进行公民投票。此后，公民投票被西方各国广泛采纳，用于对国家政治制度、批准或修改宪法和法律、加入国际组织等重大问题进行全民表决。直到当代，瑞士的公民投票总次数仍然高居全世界榜首。小国寡民的先天优势使这种直接民主的形式在瑞士大行其道，它削弱了议会和政党的传统权力，使普通公民得以分享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也使政府的政策能够获得更充分的合法性和更广泛的支持。

总之，西欧近现代民主制度从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在政治制度上是从专制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在选举制度上是从严格限制选举权逐步演变为普选权，在政党制度上是从保守党（或保王党）与自由党（或共和党）的斗争转换为保守党（或共和党）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对峙，在斗争手段上则是从前期的暴力革命转变为19世纪70年代以后相对和平的议会竞争。诚然，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方向进展的，这也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斗争的成果。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

从19世纪70年代初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西欧资本主义处于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西欧各国的工业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少数采用新技术的企业逐渐挤垮或吞并大量技术落后的企业，导致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生产和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垄断。那些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了限制竞争、保证高额利润，便相互达成协议，共同商定生产规模和商品价格，划分销售市场，从而形成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形式主要有卡特尔（生产同类商品的独立企业之间达成的确定产量、规定价格、划分市场的协定）、辛迪加（保持生产方面独立性的企业之间组成的共同采购原料和销售商品的联合组织）、托拉斯（由生产同类商品或与之有关的企业合并组成的、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的大型垄断组织）、康采恩（由工业、贸易、运输、银行、保险等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的、共同依赖某一大金融资本集团的垄断组织）。

19世纪70年代，欧美各国就出现了最初的垄断组织。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几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造成众多中小企业破产，有力地促进了垄断组织的发展。以前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流行的小型合伙公司和合股公司退居次要地位，卡特尔、托拉斯等大型垄断组织在各大国的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批卡特尔于1870年左右首先在德国建立，1900年增至300家，1911年剧增到550至600家。德意志铁业协会几乎独占了生铁的生产，克虏伯公司垄断了军火生产，电气工业掌握在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康采恩手中，在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中也基本如此。1900年前后，德国共有300万家小企业，但是几千家大企业却支配着40％以上的工人、75％以上的蒸汽马力、80％以上的电能。少数垄断巨头控制了德国80％以上的工业生产。同时期的法国，由于大量小企业的存在阻碍了新装备和新技术的采用，因而法国工业发展相对缓慢，但工业生产和资本也开始集中，在一些行业尤其是重工业中出现了垄断组织。1876年首先在龙格维尔出现了联合冶金辛迪加，后来它兼并了14个企业。另外，德·温台尔和施奈尔家族控制了采矿、钢铁和军火生产，圣哥班公司控制了化肥企业。1914年，法国的10家大公司掌握了全国煤产量的50％左右。英国的垄断组织也是从70年代开始出现，到1902年英国已有57家托拉斯和其他形式的垄断组织。在军火和造船工业中出现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和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在冶金工业中出现了纳德福特公司等大型冶金联合企业，普特兰水泥联合公司控制了80％的水泥生产，盐业联合公司控制了91％的食盐生产。

在工业垄断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银行资本也加快了集中的步伐。英国在1875年有120家银行，1900年减少为98家，到1913年骤减为61家，其中5家大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40％。1907至1908年，德国47％的存款集中于9家大银行手中，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小银行依附于这9家银行，变成它们的分行。20世纪初，法国的4家大银行则集中了全国存款的70％。随着银行资本的日益集中，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的现象，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金雄厚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控股公司通过占有大部分有表决权的股票或提供贷款的方式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和公司。不事生产的金融家战胜了旧式的工业资本家，新兴的金融资本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统治地位。20世纪初，德国柏林的6大银行控制了751个企业，德国的国民经济基本上掌握在300个财阀的手中。在法国，200个金融巨头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这些金融寡头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左右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操纵国家的政治生活。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商品输出是西欧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但是，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输出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时，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变得狭小，而落后国家却因工资低廉、原料便宜而利润率较高。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便通过投资或贷款的方式将剩余资本大量输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在19世纪晚期已经出现，到20世纪初期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1910年前后，德国的资本输出约为250亿马克。若折合为马克，法国约为350亿马克左右，英国则高达700亿马克。西欧各大国资本输出的主要对象是俄国、澳洲、非洲、美洲、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欧美各大国的垄断集团展开了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活动。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分割世界市场的国际卡特尔组织，到1897年，仅德国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就有40个。190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签订了市场分割协定，前者取得北美洲市场，后者占有欧洲市场。德国所参加的这种国际卡特尔组织到1910年已经增加到100个。然而，无论是国内的垄断组织还是国际垄断组织都没有也不可能消灭竞争，相反，它们只是使竞争在更大的范围和规模上重新展开而已。垄断组织的国际联合与世界市场的分割协定只不过是依据实力达成的暂时妥协，一旦各垄断组织和各国的经济实力发生变化，重新瓜分世界的激烈斗争必将再次来临。

各国垄断集团为了保障其在世界各地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必然要争夺和占领对其利益攸关的殖民地，从而导致各大国从领土上分割世界的斗争。西欧各国开辟海外殖民地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列强又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广泛和激烈的程度。到19世纪末，以英、法为主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那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德国，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迅速赶上或超过了英、法两国，因此强烈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作为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战争由此成为帝国主义时代难以避免的灾难。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左右，是西欧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契约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多数国家的推崇，任何干扰这些“自然规律”自动发挥作用的国家干预、关税壁垒、政府特权、市场垄断、工人罢工和集体谈判都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人们相信，只要扫清各种人为的障碍，遵循自由主义所阐发的供求规律等“自然规律”办事，就可以实现经济繁荣和普遍的社会幸福。然而，现实生活的发展却使英国倡导的这种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挑战。不断到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了工商业的剧烈振荡和巨大损失。失业和贫困迫使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激烈的阶级冲突和无产阶级革命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崩溃的危险。那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一开始就要面对英国廉价工业品的大量倾销和致命竞争，为了国家生存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政府资助和保护关税成为必要。所有这些因素使得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在欧洲大陆一直就没有完全实现过。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西欧各国几乎都对自由主义政策做出了重大的修改和调整，相继采取了政府干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保险和劳工立法等措施。古典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导致西欧古典自由主义衰落的主要原因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和民族主义的迅速崛起。这三种力量的发展都推动了西欧各国政府干预的加强，政府干预逐渐成为与市场调节交叉运用的社会经济政策之一，“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开始相互为用。

在这一时期中，西欧各国政府的组织规模和社会职能急剧膨胀。1841年，在西欧强国里中央集权程度最低的英国政府仅仅雇用了4万名男公务员和3000名女公务员，到1911年，为国家工作的男女公务员分别剧增到27.1万人和5万人。英国的内阁还增加了在其领导下的政府各部的数目并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各国政府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事务，而且取代教会和牧师负责公民或国民的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等事务。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和农业免受来自外国的竞争，西欧大陆各国政府都开始实行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奥地利在1874年制定了保护关税，意大利和法国也在1887年1892年相继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普鲁士很早就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德国统一后于1879年重新制定了严格的保护关税措施，到1902年德国对进口的重工业产品和食品规定了高达25％的税率。政府除了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之外，还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提供了大量资助。德国和意大利主要出于军事目的，由国家出资建设铁路、电报和电话线路，或者将这些产业国有化。法国的烟草和火柴制造业则由国家接管，使之成为国家垄断企业和国库收入的来源。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还拨给丝绸工业和农牧业大量的津贴。西欧各国军事官僚机构的膨胀使得政府开支不断增长，其中用于维持技术先进的庞大军队和推行海外殖民地扩张政策的费用增长得尤其迅猛。德国1914年的防务总支出猛增到1870年的十倍，占当年国家预算的一半，成为当时世界上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法国1914年的军费增长到1870年的2.5倍，占全部预算开支的38％。英国1914年的陆海军支出则达到1870年的三倍多。欧洲其他国家也大幅度地增加了军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军国主义极大地加强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权力和对社会的控制。

在19世纪50至60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欧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者们依靠有财产资格限制的投票权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害怕成年男子普选权和政治民主会给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激进分子打开大门。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西欧大多数国家终于被迫将选举权扩展到所有成年男子，随后各种不同倾向的大型群众性政党纷纷建立起来。广泛发行的新闻出版物、喧闹的竞选活动、人山人海的群众集会、口哨呼啸的公众演说标志着西欧国家群众性政治生活时代的到来。70年代以后，处于中间派地位的各国自由主义政党面临着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强大的政治运动的威胁。属于左翼的是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党，属于右翼的则是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者们此时认为，仅仅依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代议制政府不足以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因而抛弃了老式的自由主义信条，走上军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张的道路。进入20世纪后，右翼民族主义政党逐渐发展成为欧洲各大国的主导政治力量之一，深刻而强烈地影响了各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在左右两翼的夹击之下，各国自由主义政党在议会里的席位急剧减少，其政治影响力普遍下降。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堡垒英国，主张自由主义政策的自由党也在1886年发生分裂并由此衰落，此后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党长期执政。后者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自由贸易，对外推行明目张胆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政策。即使是1906年重新掌权的自由党也不得不在国内政策上抛弃自由放任的过时信条，采取社会立法措施对工人的就业、工资、健康和劳动时间等问题进行政府干预，以便换取工党和工人群众的支持。

总之，随着西欧历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然而，衰落并不等于消亡，自由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自由的主要权利还是被保留下来，自由主义仍然在西欧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其作用范围和表现形式受到了限制和修正，从而成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与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相反相成、并行不悖的两手政策之一。

四、民族主义的兴起

西欧的民族主义是从近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西欧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西欧各国的教会和国王至少在名义上都必须服从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统治，而普通民众则将忠诚与义务首先奉献给教会和自己生活的地区。因此，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人难以产生忠于国家的民族意识。然而，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方言日益成为文学表达的语言媒介，人文学者们用自己国家的方言进行文学创作，从而逐渐形成各国的统一民族语言和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一些国家的教会也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15世纪前后，西欧一些王国开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府，形成了独立的民族君主国，初步奠定了现代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等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些新的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历史条件。

到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之后，西欧的民族主义才发展为现代的形态，成为影响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现代民族主义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相同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纽带都可以是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联系因素，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并非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组成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民族国家是由居住于共同的地域、分享共同的利益和命运、拥有共同的政府和完整的主权、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民族意识的人们组成的独立的稳定的共同体。在其发展的初期，欧洲的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渴望摆脱外国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追求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积极力量。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各强国的民族主义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最终发展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对外侵略和压迫的帝国主义。

现代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获得了第一次强烈的表现。当时的革命领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法兰西祖国，抵抗欧洲各国封建反动政权的围攻，不得不动员法国的全体公民为革命的祖国而战。那些热爱自由、忠于革命理想并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兵们听从祖国的召唤，高唱着《马赛曲》，高呼“民族万岁”的口号，前赴后继地决死战斗，为祖国奉献生命是他们衷心的愿望和最高的荣誉。正是这种忠于祖国的民族主义精神造就了法国革命军队战无不胜的奇迹。法国革命还通过其他一些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将法语确定为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使用法语，从而取代了各地的方言。它还建立了公立小学网，从小教授孩子们说法语，同时向他们灌输对祖国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它们以通俗的语言向人民大众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最后，法国革命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它们成为民族主义的仪式和象征。这些措施最终使忠于国家的民族主义压倒了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法国革命所引发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逐步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同时各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抗。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进展又为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动力。德国和意大利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以便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发展强大的民族经济，有力地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拿破仑帝国覆灭后，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独立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发动起义，并于1829年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比利时人也于1830年进行了成功的反抗，宣布脱离荷兰而独立。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在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原则的激励之下，也开始为争取国家统一而斗争。

1848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然分裂为许多小国，其中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恢复了专制制度的统治。同时，奥地利依然统治着伦巴第和威尼西亚并且驻军于托斯卡纳等国，帮助教皇镇压1848年革命的法国军队也驻扎在罗马不肯撤走。地处西北的撒丁尼亚王国是此时意大利惟一保存了1848年自由主义宪法的君主立宪制的独立国家。从1852年起，以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1810—1861年）为首的自由派内阁采取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撒丁尼亚发展成意大利半岛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加富尔等人主张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援助下，由撒丁尼亚王国通过王朝战争的手段，驱逐奥地利势力，自上而下地完成国家统一。以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为首的民主派则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完成国家统一，建立民主的意大利共和国。从1859年4月到6月，在法国军队、撒丁尼亚军队和意大利民族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年）率领的志愿军的联合进攻下，奥地利军队被逐出伦巴第。作为法国出兵的代价，撒丁尼亚将萨伏依和尼斯两省割让给法国。到1860年3月为止，在意大利中部各地起义胜利的形势下，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德纳等公国和教皇国北部的罗曼纳地区继伦巴第之后也合并于撒丁尼亚王国。1860年4月，西西里岛爆发了人民起义，加里波第率领由1000人组成的“红衫军”于5月在西西里岛登陆并很快攻占首府巴勒莫，进而解放了西西里全岛。8月，加里波第乘胜挥师北上，于10月解放了整个那不勒斯。至此，两西西里王国全境摆脱了波旁家族的弗朗西斯二世的统治。10月底，南意大利通过公民投票正式并入撒丁尼亚。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正式宣布成立，撒丁尼亚国王维克多·伊曼努尔二世（1849年至1878年在位）登上了意大利王国的王位。意大利王国建立后，掌权的自由派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们取消了各地的关税壁垒，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市场，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866年6月，意大利在普奥战争中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胜利后意大利收回了威尼西亚。60年代，加里波第曾几次率军进攻罗马均未成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驻扎罗马的法国军队被迫撤退，意大利政府军和加里波第志愿军乘机于9月20日攻占了罗马。10月，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罗马教皇国被合并于意大利王国，教皇被剥夺了世俗权力而退居梵蒂冈。1871年7月，罗马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至此，意大利终于完成了统一，成为西欧独立的民族国家之一。

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德意志各国，包括普鲁士在内，大都实行了君主立宪政体，容许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下院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席位，议会被赋予表决法案、批准预算的权力。随着50年代、60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以便对内结束政治割据和市场分裂造成的不利于大工业发展的局面，对外依靠强大的国家保护其海外市场，参加夺取殖民地和争霸世界的国际斗争。然而，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恐惧，德意志资产阶级既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敢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统一的希望寄托于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德意志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普鲁士王朝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君主统治，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由于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不成熟，以及拉萨尔与德国政府的妥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主张难以实现。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此时的普鲁士统治集团也已经决心使用武力完成全德的统一。为了推行武力统一的方针，普鲁士政府从1860年开始大力实施军事改革。是年，陆军部长阿尔布莱希特·冯·龙（1803—1879年）向议会提出军队改革法案，建议扩充普鲁士军官团和常备军，延长士兵服役年限，同时要求议会批准拨款1000万塔勒作为改革经费。由于不愿看到军事改革将会加强容克阶级的反动力量并妨碍政治进一步民主化，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进步党占多数的普鲁士议会接连几次否决了军事改革的拨款提案。国王威廉一世为了克服议会的反对，于1862年任命意志坚强的保守派容克贵族俾斯麦伯爵作为普鲁士首相。

俾斯麦毫不掩饰他对自由主义的轻蔑，他曾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并非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将取决于它的实力。……当代重大问题不是用演讲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1848年和1849年的大错就在这里——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因此，他上台伊始就对自由派采取了强硬态度。他不顾进步党和议会的反对，擅自动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公众舆论，他下令取缔新闻出版自由，拒绝批准选举产生的进步党市长，禁止在市议会中讨论政治问题。同时，俾斯麦还与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进行秘密交易，他以德国统一后实行普选制为条件换来拉萨尔对统一战争的支持。这样，俾斯麦轻易获得了国内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他有恃无恐地通过铁血政策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第一步，俾斯麦为了反对丹麦国王正式合并德意志北部的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两公国（当时属丹麦国王管辖但未合并于丹麦）的企图，于1864年联合奥地利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孤立无援的丹麦战败后，不得不把霍尔斯坦出让给奥地利，而把什列斯维希让给了普鲁士。第二步，精明的俾斯麦在争取到俄国和法国的中立以及意大利的同盟之后，向奥地利提出将霍尔斯坦让给普鲁士的要求，遭到奥地利的断然拒绝。俾斯麦以此为借口于1866年6月发动了普奥战争。7月3日，双方在东波希米亚的萨多瓦展开大决战，使用撞针式后膛枪的普鲁士军队以优势兵力对抗仍使用老式枪的奥地利军队，结果普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8月23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解散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原德意志邦联，普鲁士吞并霍尔斯坦、汉诺威、拿骚、黑森和法兰克福，奥地利承认普鲁士领导的由美茵河以北22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的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正式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立刻清除了联邦内部各种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建立起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为全德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德统一为资产阶级带来的经济实惠缓和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普鲁士议会以压倒的多数追认了俾斯麦政府前几年的一切财政支出，一些自由主义者脱离进步党另外组成支持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俾斯麦运用政治铁腕终于将经济自由主义纳入了保守的民族主义政治的轨道。最后一步，在俾斯麦的阴谋挑动下，普法战争于1870年爆发。1871年1月28日法国最终战败投降，割地赔款。而德意志帝国却于同年1月18日在凡尔赛金碧辉煌的镜宫大厅里正式宣告成立。威廉一世成为德国皇帝，俾斯麦任帝国宰相。帝国的版图囊括了刚刚合并过来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等南德意志诸邦，再加上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到此为止，德国的统一终于完成。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横跨中欧大陆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均势。进入20世纪以后，它逐步发展成世界大战的危险的策源地。

在德国和意大利，民族主义成为促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相反，在奥地利—匈牙利的哈布斯堡帝国它却是一种危险的分裂因素。与多民族的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似，19世纪后期的奥匈帝国境内居住着12个操不同语言的主要民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使用德语的奥地利人在帝国中占据统治地位，其次是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其他各民族则基本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受到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鼓舞，觉醒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等被压迫民族展开了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然而，哈布斯堡王室在一些民族的上层贵族阶级的支持下，依靠庞大的军队、秘密警察和官僚机构，对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政治欺骗，使奥匈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各民族的牢狱。奥匈帝国反动的高压政策与巴尔干地区好战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

19世纪末叶，西欧各大国的民族主义已经从一种历史进步力量逐步演变为推行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右翼民族主义者们狂热地鼓吹种族优越论和民族沙文主义，他们断言自己的民族是优等民族，有权支配“劣等”民族，以此作为对内实行种族迫害、对外实行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的根据。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一再掀起反犹主义的浪潮，德国的民族主义报刊把犹太人说成是所有社会经济灾难的祸首。作为对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世纪之交，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党加强了活动，罢工风潮席卷西欧各国。对左翼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恐惧促使保守的中产阶级投入右翼民族主义阵营。面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大公司的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听信右派的蛊惑宣传，以为他们的困境都是由“犹太资本家”造成的，因此也转而支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协会和同盟在各国建立起来，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军费开支，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国际行动和外交政策。代表军火商、造船商和依赖国际市场的工业家等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者以及军方代表（特别是德国和英国海军）也都对政府的决策者施加强大的影响。各种体育协会、步枪俱乐部、地理协会和殖民协会也在民间鼓动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列强为了夺取殖民地、扩张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宣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这种殖民主义政策推波助澜，他们通过论证某些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来为欧洲列强征服非洲和亚洲的“落后”民族提供“科学”依据。好战的民族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对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争夺共同导致了一个充满战争危险和血腥屠杀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

五、欧洲帝国主义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凭借其先进技术和军事优势侵占、统治和剥削其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古已有之，古罗马帝国和16世纪以来的殖民主义都具有类似特征。然而，现代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还有美国和日本）对世界上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占、统治和掠夺。现代帝国主义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的继承者，但是在其经济、政治根源上它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首先，现代帝国主义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的时期，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需要新的原料来源，7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以邻为壑的高额保护关税使各工业国迫切需要为其大量剩余产品寻找新的倾销市场，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集团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也急于为剩余资本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人们相信只有夺取更多的殖民地才能解决这些紧迫的经济问题。除了经济竞争之外，列强为了保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也展开了争夺世界战略要地的殊死斗争。最后，在现代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新的殖民地以及殖民战争为欧洲列强国内的过剩人口找到了出路：大批失业工人和政治危险分子移居海外减轻了国内的政治危机，甚至那些不法之徒也在殖民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殖民地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的社会安全阀。一个英国资本家和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年）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想避免国内战争，你就必须变成帝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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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的煤、铁、布匹等产品的产量仍然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70年代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虽然继续增长，但与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却落后了。美国和德国于80年代和20世纪初相继赶上并超过了英国，英国工业总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870年的32％降低到1913年的14％，退居世界第三位，丧失了在世界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引起英国工业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首先在于英国企业的设备陈旧过时，而资本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宁愿把大量资本输出到殖民地却不愿用于设备更新；其次由于欧洲大陆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措施以及其他国家的竞争造成了英国产品的销售市场日益缩小。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英国工业品出口和对外贸易收入的减少。即便如此，英国的国际收支仍然保持高额的顺差，这主要得益于英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和大量的资本输出。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捷足先登，早已占据了大片殖民地。1860年，它占有的殖民地总面积已达65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有1.4亿。70年代以后，为了弥补失去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的损失，英国加快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步伐。1880年，英国的殖民地总面积扩大到近200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2.6亿以上。到1914年，英国占有的殖民地领土面积猛增到3300多万平方公里，比其本土面积大一百多倍，殖民地人口将近4亿，等于本国人口的九倍。这个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不列颠帝国的领土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缅甸、香港、南非、苏丹以及许多岛屿都被置于米字旗下，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罗得斯曾狂妄地宣称：“如果我能做到，我要吞并那些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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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人于80年代建立的德·比埃尔公司就是在掠夺南非的钻石和黄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依靠对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英国从海外攫取了巨额利润。1850年英国向国外的投资为2亿英镑，1875年增至14亿英镑，到1914年则达到40亿英镑，比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总和还要多。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伦敦则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英国的大银行不仅支配着本国和殖民地的金融市场，而且影响着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资本输出为英国带来了巨额利润，1899年英国对外投资的收入达到9000万至1亿英镑，而当年英国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全部利润才有1800万英镑，到1912年英国对外投资收入增长到1.76亿英镑。英国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

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也有相当大的发展。钢铁产量、铁路长度都增加了数倍，汽车产量占世界第二位，飞机生产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法国工业中的小型企业比重过大、农村里小农户大量存在、普法战争后割地赔款等原因，特别是借贷资本的高度发展削弱了工商业投资，因而造成法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均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英国等工业化国家。19世纪中叶以前，法国的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不久即被美、德所超过，退居第四位。然而，法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却大大超过了工业资本。在这一时期中，法国的银行营业总额增加了九倍多。银行资本的集中过程也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早更迅速。1914年，法国的银行资产总额为110亿法郎，而5家最大的银行就占有其中的80亿。但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宁愿将资本的大部分投在借贷领域而不是工业生产领域。1892年，法国出售的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共有770亿法郎，而投入工商业的资本却只有66亿法郎。同时，法国投向国外的资本又大大超过投入国内的资本，其资本输出总额逐年上升并获得丰厚的利润。1869年，法国的资本输出总额为100亿法郎，1890年增长到300亿法郎，1914年激增到600亿法郎。而国内投资在19世纪末却只有对外投资的1/3。据统计，1909年至1913年法国资本输出的年利息收入高达18亿法郎左右。按资本输出总额来说，法国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资本输出大国。不过，法国的资本输出与英国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英国主要以生产资本的形式输往其殖民地，法国则主要通过借贷资本即政府贷款的形式借给其他国家。到1914年，法国借给沙皇俄国的贷款已高达120多亿法郎。这种带有政治性质的贷款终于促成了法国与俄国的军事同盟（1893年），使法国摆脱了普法战争以来在外交上的孤立处境，为它同德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斗争增加了筹码。法国也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列强疯狂扩大殖民地的竞争中更是不甘落后。曾两度担任总理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茹尔·费里（1832—1893年）说过：“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在非洲，除了原有的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以外，法国又侵占了包括法属刚果、法属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法属西非和摩洛哥在内的大片新殖民地。在亚洲，法国占领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强租中国的广州湾。仅在1884年至1900年间，法国就夺取了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914年，法国已拥有11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领土，相当于它本土面积的二十倍，比德、美、日三国的殖民地总和还要多，建立起一个仅次于英国和俄国的第三大殖民帝国。

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在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属于后来者。德国实现统一以后，工业生产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从1870年到1900年，德国的钢产量由17万吨增长到667万吨，煤产量由3400万吨增长到近1.5亿吨，铁路线长度由1.9万公里增长到近5万公里。机器制造业、造船业、军事工业以及新兴的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都有急剧的发展。资本输出虽然不及英国和法国，但也开始得到加强，1914年德国输出的资本达到270亿马克。从20世纪初开始，德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飞速发展，德国资产阶级也开始强烈要求拓展海外市场、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参与列强瓜分世界的竞争。1882年，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建立了德意志殖民协会，极力鼓吹进行殖民侵略和对外扩张。俾斯麦起初并不热衷于夺取殖民地，他的对外政策的重点是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即所谓“大陆政策”。然而，他后来还是被说服，加入了列强抢占殖民地的行列。1884年，德国首先夺取了盛产钻石的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接着侵占了多哥和喀麦隆。同年，德意志殖民协会派遣卡尔·彼得斯（1856—1918年）到东非坦噶尼喀地区，诱迫当地酋长签订了接受德国保护的十二项条约，建立起德国的殖民统治。1890年，英国承认坦噶尼喀是德国的殖民地。1884年到1885年，德国又攫取了南太平洋地区的新几内亚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然而，德国的殖民扩张仍然处处受到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的排挤，由于其海军力量薄弱，俾斯麦也不愿与英国发生尖锐的冲突，因而难以有更大的作为。1890年，早已对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不满的威廉二世迫使俾斯麦辞职后，立即着手推行野心勃勃的“世界政策”。这一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向海外扩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并争霸世界，从而使德国走上重新瓜分世界和准备世界战争的冒险道路。威廉二世的外交部长、后来的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1849—1929年）公开宣称：“让别的国家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从90年代开始，德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团体，1891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协会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们狂热地宣扬“日耳曼人是优等民族”的种族主义谬论，毫不掩饰地叫嚣德国“领土太小”，“缺乏空间”，要同盎格鲁－萨克逊帝国决一雌雄，为德国的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政策制造舆论。1905年，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1833—1913年）主持制定了所谓的“史里芬计划”，其主要战略是，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德国先在西线集中兵力以速决战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进打垮俄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国会于1898年通过扩大海军的法案，与英国展开了建造军舰的疯狂竞赛。20世纪初，国会又通过一系列新的军事法案，扩充陆军人数，扩建海军舰队，积极扩军备战。同时，为了瓜分中国和侵略亚洲，威廉二世抛出了荒谬的“黄祸论”，并以此为由加紧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1897年，德国侵占我国的胶州湾，并进一步攫取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3年，德国与土耳其正式签订条约，取得了巴格达铁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巴格达到波斯湾）的建筑权，使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进而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1905年和1911年，为了同法国争夺北非的摩洛哥，德国两次挑起摩洛哥危机，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德国与奥地利的结盟以及同英、法、俄的争夺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除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外，西欧一些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参加了瓜分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活动。意大利于1889年侵占了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以后又夺取了利比亚。但是，当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却被使用法国步枪并有俄国顾问协助的阿比西尼亚军队打得惨败，6000名意大利士兵被击毙，还有数千人被俘。这是非洲人打败欧洲军队并成功地捍卫了民族独立的一个光辉范例。80年代初，比利时、法国、葡萄牙、英国、德国和美国为了争夺刚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列强同意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65—1909年在位）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1908年它成为比利时王国的殖民地（比属刚果）。此外，西班牙相继攫取了西属几内亚（莫尼河区）、里奥德奥罗以及西属摩洛哥。葡萄牙则夺取了葡属几内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同时占据着太平洋上的帝汶岛东北部和中国的澳门。荷兰长期以来一直占领着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领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非洲大陆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其余的国家和地区都已被帝国主义各国瓜分完毕。

1500年，欧洲各国仅仅占据全球陆地面积的7％；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1800年，西方列强控制了全球陆地（包括欧洲在南北美洲的前殖民地）的35％。然而，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瓜分世界的狂潮之后，1914年列强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达到全球陆地的84％，殖民地人口总数将近5亿。至此，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土地和民族都被置于欧洲帝国主义工业强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统治、压迫和剥削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源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帝国主义宗主国，而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留下的却是贫穷和屈辱。这必然导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和对外来民族压迫的强烈反抗。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进入20世纪以后，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激化使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卷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战争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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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9世纪的西欧文化

19世纪是西欧精神文明飞跃发展和异彩纷呈的时代，与封建专制时代相比，这一时代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为学术研究和艺术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自然科学已经成为提高社会生产力、破除迷信与僵化思想、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从整体上说无疑产生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但各种学说和流派对社会和时代的具体关系却不能归结为照相式的简单反映，相反，前者与后者往往处于复杂多样的辩证矛盾之中。某些学科和流派，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另外一些学科或流派则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的逃避或反抗；有些甚至直接参与了历史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时代西欧精神文明发展的新特点还有，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影响的趋势日益加强，学科内部的竞争所导致的创新和流派更迭的速度也开始加快，而电影的出现则预示着20世纪大众艺术时代的到来。

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

19世纪是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随着实用性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自然科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日益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科学理论对生产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超出日常经验的领域中，科学研究的超前作用就更加明显，19世纪电学和电磁学的发展即是明证。

在18世纪，科学界普遍认为电和磁这两种现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丹麦物理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1777—1851年）受当时强调自然界的联系和发展的德国自然哲学的影响，相信电和磁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经过多次实验，他终于在1820年4月发现电流通过导线时引起附近的磁针偏转。同年秋季，法国物理学家安培重复了奥斯特的实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判定电流作用下磁针转动方向的右手定则。年底，安培进一步将这一发现推广于电流与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著名的安培定律，即：两个电流之间的作用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一定律奠定了电动力学的基础。安培还规定了电流的方向（即从正极流向负极，但实际上应是从负极流向正极），而目前仍在沿用的电流大小的度量单位也是以安培的姓氏命名的。不久以后，德国物理学家乔治·西蒙·欧姆（1787—1854年）利用电流的磁效应设计了一个原始的电流计，经过反复实验之后，终于归纳出“通过导体的电流与电势差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的规律，这就是电工学里著名的欧姆定律。与安培相似，欧姆的姓氏成了电阻大小的计量单位。

电磁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研究应归功于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和实验科学家法拉第。他于1821年成功地使一根小磁针围绕通电导线不停地转动，实际上这就是电动机的原型。法拉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相信除了电流的磁效应之外还必然存在着磁的电流效应。于是，经过不断实验，他终于在1831年又发现如果将磁铁接近或离开线圈就会在线圈中产生感生电流。根据这一现象，他很快就制作了一个模型发电机。虽然最初的电动机和发电机还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简单装置，但它们是即将到来的电器时代的第一道曙光。法拉第依据自己创造的“场”和“力线”概念形象地解释电磁相互作用，并且确立了电磁感应定律。他指出，在带电体和磁体周围存在着一种由电磁本身产生的连续介质——场，电磁相互作用即由场来传递，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场可以直观地通过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演示实验来显示。1851年，法拉第在《论磁力线》一文中完整地表述了电磁感应定律：当导线垂直地切割磁力线时，导线中就会产生电流，电流的大小与其所切割的磁力线的数量成正比。法拉第还天才地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和光的电磁本性，从而成为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先驱。

詹姆斯·克勒克·麦克斯韦（1831—1879年）是一位精通数学的英国物理学家，他曾正确地提出土星的光环是由带状的小天体群构成，并在分子运动理论上做出过重要贡献。1855年，他发挥自己的数学才能首次为法拉第的力线概念赋予了数学形式。1862年至1865年，他进一步对电磁场理论作出了完整的数学表述。他认为电和磁不能孤立存在，它们总是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变化的电场必然激发磁场，变化的磁场又激发电场，两者共同构成统一的电磁场。电磁场以横波的形式在空间里传播，形成电磁波。此后，麦克斯韦推算出了电磁波的传播速度，据此彻底否定了“超距作用”的错误观念。同时他发现电磁波的速度与光速相当接近，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光的电磁理论，断定光的本质是一种波长极短的电磁波，从而在理论上统一了光学和电磁学。1873年，麦克斯韦的名著《电学和磁学论》出版，这部经典著作全面总结了电磁学的成果，以完善的数学形式建立了电磁场的基本方程，即麦克斯韦方程组。麦克斯韦去世后，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实验不仅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而且大致计算出电磁波的波长，同时证明电磁波具有与光完全类似的特性，其传播速度与光速具有相同的量级。赫兹的实验实际验证了麦克斯韦的理论，也为人类利用无线电波铺平了道路。不久以后，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就根据赫兹的理论第一次实现了无线电波通讯。

自从牛顿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1629—1695年）分别提出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之后，两种光学理论长期争论不休。在18世纪，微粒说在物理光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医生托马斯·扬（1773—1829年）和法国物理学家奥古斯丹·让·菲涅尔（1788—1827年）重新提出了光的波动说。他们以光的干涉现象证实光的波动性，同时说明了光波衍射的规律，并对偏振和双折射现象做出了新解释，特别指出光是一种横波而不是纵波，其他一些物理学家还对光速做出了初步的测定。19世纪物理光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对光谱的研究。根据光的波动说，人们认识到太阳光经棱镜分解出来的不同色光是由不同波长的光形成的，这些不同波长的光排列成连续的光谱。19世纪中叶，德国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1824—1887年）与化学家罗伯特·威廉·本生（1811—1899年）一同创立了光谱化学分析法，基尔霍夫进而发现每一种单纯的物质都有自己的特征光谱和特征谱线，并通过对太阳光谱中暗线的分析推测出太阳中存在的一些元素。从此，光谱分析方法使人们可以对遥远的恒星宇宙的物质构成进行科学研究，进而证明整个宇宙在物质构成方面有着惊人的统一性。同时，这一方法也为鉴别和发现化学元素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一些新的化学元素就是通过光谱分析发现的。与19世纪光学的发展同步，法国发明家路易·达盖尔（1789—1851年）与约瑟夫·涅普斯（1765—1833年）合作进行照相术的研究工作，涅普斯去世后，达盖尔终于在1839年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架实用照相机。此后，照相术成为科学研究、工业生产、日常生活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而获得了广泛地应用。

虽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已经有人开始质疑热质说（认为热是一种物质实体的学说）的正确性，热力学的奠基人尼古拉·莱奥纳尔·萨蒂·卡诺（1796—1832年）甚至提出了能量守恒的初步猜想，但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确立之后，热之唯动说才真正取代了热质说。1840年，德国医生迈尔在行医实践中通过思考动物热的问题萌发了能量的各种形式可以转化的想法，他以哲学思辨式的语言提出能量是不可灭但可转化的实体的观点，并且以一个简单的实验粗略地求出了热功相互转化的当量关系。几乎与迈尔同时，英国物理学家焦耳首先测定了电能转化为热能的定量关系（焦耳定律），然后通过一系列越来越精确的实验，测定了机械功转化为热量的热功当量的数值。在焦耳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于1847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力的守恒”，系统严密地阐述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他首先以数学形式说明了孤立系统中机械能的守恒，然后将能量的概念进一步推广到热力学、电磁学、天文学和生理学领域，明确地论证了一切形式的能，包括机械能、化学能、热能、电能、磁能等等，都是等价的，并且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能量的总和恒保持不变。由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主要是通过热功当量的测定而确立起来的，因而也被称为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原理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根据之一。

卡诺在1824年曾通过设想一台理想热机来说明：所有热机之所以能够做功都是因为热从高温热源流向了低温热源；但他相信热机工作过程中热量并没有损失。后来，曾创立绝对温标的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即开尔文勋爵，1824—1907年）指出卡诺关于热机做功并不消耗热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在1851年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单一热源吸取热量使之完全变为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一切“永动机”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尤利乌斯·伊曼努尔·克劳修斯（1822—1888年）也在1850年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不可能自动地从较冷的物体转移到较热的物体，若要实现这一过程就必须消耗功。1865年，他进一步发现一个孤立系统的热含量与其绝对温度之比总是会增大，他把这个比值命名为“熵”，因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被称为熵增定律。实际上，熵就是能量可以转化为有用功的量度，熵越大则能量转化为有用功的可能性就越小。克劳修斯将熵的概念推广到整个宇宙，进而把热力学第二定律重新表述为：宇宙的熵趋向于最大值。如果热力学第二定律是真的，那么宇宙必然逐渐趋向于一种热平衡状态，一切运动变化和生命形式都将消失，宇宙将在热平衡中归于寂静和死亡。这就是“宇宙热寂说”为我们描述的未来前景，它与进化论所揭示的从低级向高级的上升演化趋势恰成鲜明对照。然而，当代一些新兴的自然科学理论正在试图打破宇宙热寂说的悲观看法。

早在17世纪，人们就已发现了气体的压强与体积成反比的规律；18世纪又发现一定质量的气体在一定压强下，其体积的增加与温度的升高成正比的规律。为了解释这些经验定律的微观基础，19世纪的一些科学家相继提出了分子运动论，并将概率统计的方法引入分子运动理论，把气体的压强和温度分别设想为大量气体分子的碰撞次数和平均动能的统计效应，从而成功地解释了上述宏观气体定律。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1844—1906年）还根据气体分子运动论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作出了一个微观解释：所谓熵就是热力学系统中分子排列的混乱无序的程度，大量分子随机排列的最大可能结果就是越来越无序，也就是熵的增加。

19世纪化学最重大的成果首推原子论。在古希腊哲学原子论的启发下，伟大的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依据新的化学研究成果（元素概念、化学反应方程式、化合反应的定比定律等），于1808年提出了科学的化学原子论。其主要内容是：化学元素由不可再分的微小物质粒子即原子组成；化合物则由几种原子化合而成的分子组成；不同元素的原子的重量不同；只有以整数比例的元素的原子相结合时，才会发生化合；原子在化学反应中只是重新排列，不会创生或消失。原子论发表之后，经过多人的改进最终确立了科学的原子—分子论，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此后，化学研究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随着大量新元素的发现和原子量的精确测定，使人们开始注意元素性质与原子量的变化关系。经过长期的排列、对照和比较研究，俄国化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1834—1907年）终于发现元素性质与元素的原子量之间存在着周期性的变化规律，1869年他发表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律的基本内容是：元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后，其性质（如原子价的大小）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特性。在其元素周期表中，门捷列夫除了列出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之外，还空出了一些没有发现的元素的位置并预言了它们的原子量；同时他根据某一元素在周期表中的相关位置推测出它的正确原子量，以此修正实际测量上的误差。1871年，门捷列夫又发表了经过修正的第二张元素周期表。不久以后，当人们吃惊地发现镓、钪、锗等新元素的性质与门捷列夫的预言完全一致时，周期律的科学性最终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承认。

18世纪的化学家们虽然对有机物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有机化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形成则是19世纪的事情。20年代，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1800—1882年）首次人工合成了草酸和尿素，从而打破了当时流行的活力论在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人为划下的界限。同时，另一位德国化学家李比希（1803—1873年）留学法国归来后，开始与维勒合作从事有机化肥的研究。李比希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发展了有机化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他用这种方法研究有机物的元素结构，确定了许多有机物的化学式。他在化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果不仅推动了德国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且还首先发起了用化学肥料代替天然肥料的农业革命。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有机化学之父。

天文学在19世纪的最大成就是海王星的发现和天体物理学的创立。19世纪上半叶，随着望远镜的改进，三位天文学家在各自的天文观测中发现了微小的恒星周年视差，从而彻底证实了300多年前哥白尼提出的日心地动学说，同时也为测定恒星与地球的距离提供了方法。在天王星于18世纪后期被偶然发现数十年之后，天文学家们发觉它的实际运动越来越偏离根据天体力学计算出来的正常轨道。当时的天文学界对天王星的反常运动提出了两种解释：要么是万有引力定律不能普遍适用，要么在天王星之外还存在着一颗未知的行星，它的摄动引起了天王星运行轨道的偏离。为了证实后一种假设的正确性，一位英国青年天文学家约翰·库奇·亚当斯（1819—1892年）在1845年计算出了那个可能存在的新行星的轨道。不幸的是皇家天文台和剑桥大学天文台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位年轻人的求助，错失了观测证实新行星的机会。与此同时，另一位法国天文学家于尔班·让·约瑟夫·勒维烈（1811—1877年）也在进行这项工作，他在1846年8月31日用数学方法推算出新行星的大小、轨道和位置，其结论与亚当斯基本一致。勒维烈将说明计算结果的论文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约翰·哥特弗里德·加勒（1812—1910年），加勒在收到论文的当天（9月23日）晚上和次日晚上立刻进行了观测并做了详细记录。结果，他在勒维烈所说的位置附近惊喜地发现了一颗星图上所没有的新星，而且这颗新星每天移动的幅度几乎完全符合勒维烈的预言！就这样，又一颗新的行星被发现了，它被命名为海王星。令人无比惊叹的是，它并不是得自偶然的观测，而是天文学家精确数学计算的结果。1915年，天文学家又预言了海王星外的另一颗行星，这颗行星在1930年被发现，命名为冥王星。19世纪天体物理学的创立依赖于分光学和光度学的发展以及照相术的进步，通过综合运用当时这些先进的科学方法，使科学家们有可能研究恒星的温度分布、物质构成和演化规律。基尔霍夫首先根据太阳光谱指出，金属在太阳大气中呈气体状态，因而断定太阳的温度非常高，而太阳黑子是太阳上温度较低的部分。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天文学家皮特罗·安哲罗·塞奇（1818—1878年）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哈金斯（1824—1910年）分别对大量恒星的光谱进行了研究，发现恒星的化学组成既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又不完全相同。哈金斯还利用恒星光谱的微小位移推算出恒星在视方向上的运动速度，这是天体物理学早期的一项重大成就。

从18世纪开始，关于地球演化和生物进化的思想已经萌芽，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1744—1829年）曾提出一种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物种进化理论。但是直至19世纪初期，反对进化观点的灾变论仍然普遍流行。20年代，在地质学中的火成论和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1797—1875年）通过实地考察得出了地质形态在多种自然力作用下缓慢变化的思想，从1830年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地质学原理》，从而建立起地质渐变的理论体系。正是这本书对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831年到1836年，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年）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海军“贝格尔号”考察船长达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航行。他在航行途中一边研读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边仔细观察和记录沿途所见的自然现象。在不断变换的自然环境中，他惊异于物种的异常丰富性和多样性，也目睹了物种的分布随着地域的改变而变化的规律性。赖尔的方法论和他本人的实地考察，使他产生了生物逐渐进化的想法。回到英国以后不久，他偶然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中关于人类为争夺生活资料而进行斗争的观点使他联想到生物世界一定也存在着类似的生存竞争。有趣的是，马尔萨斯错误的社会学观点却引发了达尔文正确的生物学思想。此后，达尔文又通过研究家养物种的人工选择问题加深了对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解。1859年，达尔文的划时代巨著《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简称《物种起源》）正式出版。该书引用大量证据说明了生物物种的遗传和变异，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以及在自然选择作用下的物种进化规律。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英国青年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年）也在当时得出了与达尔文极为相似的生物进化理论。至于人类的起源，达尔文在其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及性的选择》一书中谨慎地指出：“人是与某些较低级的古老物种一起从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的，人类的这些近亲现在已经灭绝了。”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遭到了来自保守势力尤其是宗教方面的猛烈抨击，但是生物进化的思想终于逐步深入人心。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有许多不够准确的地方并且随着科学的进步不断受到修正，但是正如牛顿及其经典物理学一样，谁也不能否认达尔文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和进化论的创始人的光辉业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高度评价达尔文的成就，认为继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之后，地质渐变说和生物进化论的发展进化观念进一步打破并逐渐取代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科学家们早在17世纪就发现了植物细胞，19世纪初期又进一步发现了植物细胞里面的细胞核以及动物细胞，但是对于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及其在生物体中的作用尚未搞清楚。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提出了植物细胞学说，认为任何植物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核是细胞的母体，细胞本身不仅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作为植物体的一部分维持着整个植物体的生命。受施莱登的植物细胞学说的启发，德国动物学家施旺发现细胞核在动物体内也普遍存在，于是将细胞学说进一步推广到动物界。他在1839年指出，一切动物组织同样由细胞组成，而且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内部结构均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施旺由此建立起生物学中统一的细胞学说。他们两人还正确地指出生物组织的发育是通过细胞的增殖实现的，此后其他的生物学家进一步认识到新细胞是原有细胞核分裂的结果。恩格斯称细胞学说是19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并将其作为辩证自然观的基础。细胞学说的建立也为现代医学开辟了道路，细胞病理学就是直接在其基础上创立的。

虽然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提出了遗传的问题，但对遗传的机制则研究不够，因而成为其理论的弱点。当时有两个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一个是奥地利的修道士格莱戈尔·约翰·孟德尔（1822—1884年），另一个是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1834—1914年）。孟德尔从1854年开始从事植物杂交试验的遗传学研究工作，并于1865年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得出了几个重要的遗传学规律（后人称之为孟德尔定律），这些成果使他成为遗传学实际上的奠基人。孟德尔指出，植物种子里存在着稳定的遗传因子，它们控制着物种的性状；每一性状都由来自父本和母本的一对遗传因子所控制，它们只有一方作为显性性状表现出来，另一方则作为隐性性状不表现出来，但是后者会在下一代以1/4的比例重新表现出来。这就是遗传学中著名的“分离定律”。遗憾的是，孟德尔的重大成果公布后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与孟德尔不同，魏斯曼是从种质遗传的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修正的。他首先从生殖细胞与躯体细胞的差异出发提出了种质与体质的区别，认为体质可以受生活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并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亡，但是种质却代代相传永不改变，正是它决定了物种的遗传特性。他用割掉尾巴的老鼠生出来的小老鼠仍然长有完整的尾巴的实验结果证明，体质的改变不会影响种质的遗传特征，因而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是不正确的。魏斯曼进一步推测种质必定有其化学实体，它就存在于细胞核中的线状染色体里面。他还正确地预言了生殖细胞在发育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染色体的减数分裂过程。魏斯曼的种质连续遗传说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相结合发展出了一种新达尔文主义，但是它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如果种质不可变，变异又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是由后来的突变理论解决的。

在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中与人们关系最为密切甚至生死攸关的新学科莫过于微生物学了，微生物学的创立不仅为人类展示出植物界和动物界之外的微生物世界，而且为许多恶性传染病的防治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微生物学的创立者当推伟大的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18世纪，人们已经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了微小的生物和细菌。进入19世纪以后，施旺曾提出发酵作用是由酵母中的微小细胞引起的，建议用加热杀死小细胞的办法防止有机物腐败，但这些看法并没有广泛为人所知。50年代，巴斯德曾帮助法国里尔地区的酿酒商解决啤酒和葡萄酒变酸的问题，从而使他在微生物研究领域中初露头角。通过对酒样的显微镜观察，巴斯德发现在未变酸的酒里有一种圆球状的酵母菌，正是它使制酒原料发酵成为酒精，而在变酸的酒里则存在着另一种杆状的酵母菌（乳酸杆菌），它才是使酒发酸的祸首。这一研究不仅证实了发酵过程是一种生物学过程，而且还发现了解决酒变酸问题的线索。巴斯德经过多次实验后终于发明了著名的巴斯德灭菌法：将酒（牛奶或其他液体）加热到摄氏65度左右并保持这一温度30分钟，其中的乳酸杆菌就可以被杀死，然后密封保存，酒就不会变酸了。这一简便易行的方法很快获得推广，酿酒商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外科医生也将其用于外科手术，极大地降低了由于细菌感染引起的术后死亡率。此后，巴斯德相继发现了侵害丝蚕的寄生虫和传播家畜炭疽病的炭疽病菌，挽救了法国的丝绸业和畜牧业。巴斯德还通过各种无可置疑的实验驳倒了当时流行的“生命自然发生说”（认为小生命可以从肮脏的自然环境中自然产生出来），证明一切生命只能来自生命。虽然从16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接种人痘以预防天花，而且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还在18世纪末发明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接种预防的原理。巴斯德在对鸡霍乱的研究中发现，经过几代培养繁殖的有毒病菌，其毒性将大大减弱，用这种低毒病菌给鸡接种即可使鸡获得对鸡霍乱的免疫能力。这样，巴斯德以其微生物理论揭示了人工接种免疫学的基本原理：接种什么病菌，就可以防治该病菌引起的疾病。此后，他相继制成了炭疽病疫苗和狂犬病疫苗，治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病人。免疫学的建立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音，长期肆虐的多种烈性传染病被制服，使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巴斯德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为了让自己的科学成果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放弃了能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巴斯德消毒法的专利权。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是真正应当得到全人类最大的赞扬和感谢的人。

19世纪自然科学和创造发明的大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技术支持，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相结合迅速转化为空前巨大的经济力量，造成了欧洲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优势，为一次大战以前欧洲的世界霸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进展

自然科学的空前成功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仿效自然科学的榜样，认为社会本身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孔德最重要的著作是从1830年到1842年陆续出版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孔德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是：关于世界的知识皆起源于经验的观察，并且仅限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物自体的本性是不可知的。因此，他批评形而上学使想象超越了观察，因而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思辨。他的这些观点对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德也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有时把社会学叫做社会物理学。在他看来，社会学应当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组织，后者研究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工作就是积累有用的经验知识，以便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他提出，社会的发展在精神方面必然经历三个阶段：最初是以神学方式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神学阶段，其次是用形而上学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阶段，最后则是以科学方式解释世界的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这是一切社会的发展都要遵循的一个法则。

在德国，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去世后，首先对其哲学的保守倾向发起冲击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中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场批判他的是费尔巴哈，然而对人类思想和历史影响最大的却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而且将其合理内核辩证法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德国古典哲学尚未衰落时，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年）独辟蹊径，开创了现代西欧哲学中的唯意志主义学派。叔本华在其1818年出版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44年再版）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意志主义哲学思想，其中心假设是：意志是世界上一切现象内部的基本实在，它相当于康德的物自体。然而，与康德断言物自体不可知的观点不同，叔本华认为人可以通过对自己的意志的内在体验直接认识这个物自体。其他一切现象都属于表象的世界，而每一种现象都以意志作为其内在的实在。这个意志是渗透于一切生命和无生命世界中的统一的宇宙意志，不过，由于各种事物表现宇宙意志的程度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一个意志的等级世界，类似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万物有灵论的世界。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叔本华认为既然意志是万物的本质和动力，我们的生活也被意志所支配，那么生活中就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斗争、冲突和不满足，因而全部人生就是一个受苦受难的无尽过程，只有美学经验可以暂时平息我们内部的意志冲动。为了完全解脱意志冲动的折磨，惟一彻底的办法就是通过一种内在的觉悟，认识到一切竞争和斗争的结果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因而永久地摒弃欲望和生存意志，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样才可能永脱苦海，成为悲天悯人的圣人。

唯意志主义出现在德国和整个西欧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叔本华悲观的虚无主义自然难以获得热烈的反响，然而一个咄咄逼人的德国青年哲学家在读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后，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大大发展了意志哲学，并超过叔本华，成为影响最大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尼采早年是一位古典语言学家，曾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任教授。1872年出版其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诞生》，此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以及《权力意志》等等。在尼采看来，西方文明已经陷入了宗教、哲学、伦理和文化上的严重危机。因为“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以及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都在逐渐消亡，过去的宗教和哲学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已经不再令人信服，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都面临着考验，而由此产生的文化真空却是现代科学所无力填补的，因此这种危机严重威胁着西方文明的健康。但是，尼采并不赞成叔本华否定生活意义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觉得后者毋宁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因此他强烈地要求一种重新肯定生命意义的积极解决办法。最初，尼采试图从古希腊文化和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音乐中寻找文化更新的线索和灵感，后来则明确提出要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从而在抨击旧价值和旧道德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生活准则。在认识论方面，尼采否认有一种独立于我们之外的绝对的自在世界的存在，因而也否认对这种自在世界的绝对的认识和绝对真理。在他看来，我们对周围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认识都随着我们对它们的兴趣、利益和实践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切认识都有其特定的观点和视角。根据这种见解，尼采试图发展一种视角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关于世界的本质，尼采认为它既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形而上学的灵魂或物自体，“这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别无其他，而且你自己也是这种权力意志——此外别无其他。”而能够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权力意志的则是超越于平庸大众之上的高等人类，尼采称之为超人。超人克服了道德强加给人的一切过于人性的弱点，使权力意志和创造性潜能发挥到极致，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权力冲动、勇气和冒险精神、战争和征服的本能、狡诈和残忍无情，他们对多数劣等人毫无同情之心，因而他们是优越的贵族和天生的统治者。庸庸碌碌的民众、妇女、奴隶、工人、穷人则被尼采诬蔑为低等的畜群，他们除了充当少数伟人实现英雄业绩的手段之外，没有任何要求平等和幸福的权利。依据这种善恶颠倒的思路，尼采进行了他所谓的价值重估，他企图用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高扬非理性的疯狂和放纵的价值标准以及鼓励强者的主人道德取代奴隶式的基督教道德、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主张的实质都是压抑强者保护弱者，毁灭原始的权力意志，实行它们的结果只能导致人类萎靡不振和文明的衰弱退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尼采的做法究竟是在挽救文明还是在倡导野蛮？如果把尼采的超人学说解释成鼓励人们奋发有为或充分发挥艺术创造潜能，也许多少还有一点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他那些露骨地反人性、反道德、反人民和反民主的疯狂言论是现代文明人所无法接受的，虽然他不是一个鼓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因为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后来在客观上确实被德国纳粹分子用做毁灭人类文明的理论依据。

功利主义是在19世纪的英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潮之一，其早期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边沁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经提出所谓“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伦理和政治原则：一切立法行为或政府措施的目标都必须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通过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这一原理，边沁参与推进了整个英国法律体系尤其是刑法的改进，其中包括证据法的修改和取消债务监禁的条款。边沁还参与了英国议会代表制的改革以及建立文官选拔考试制度的工作。在伦理学上，边沁倾向于认为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经济学方面，他提倡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边沁的同时代人、英国哲学家詹姆斯·穆勒除了参与边沁领导的推动政治和法律改革的活动之外，其一生中的重要成就之一是运用他的联想主义教育理论把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培养成为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社会改革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将功利主义原理从伦理学扩展到政治经济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领域，并且将其贯彻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中。小穆勒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的体系，演绎和归纳》、《政治经济学》、《论自由》、《功利主义》、《妇女的从属地位》等等。在伦理学上，小穆勒仍然坚持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快乐的最大化。他把功利主义的伦理原则表述为：一个行为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可以比任何其他行为产生更大的快乐和更小的痛苦。然而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小穆勒认为人们的目的并非都是自私的，而且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差别。比如，人们的道德情感的性质就不同于低级的快乐，而人类总体的幸福也是值得人们追求的快乐之一。这种经过修正的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倾向。在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上，小穆勒指出，演绎逻辑不是检验方法而只是保持论述一致性的方法，科学的公理只能来自经验的归纳，但是由于简单枚举的经验归纳总是不完全的，因而永远不能得到确定无疑的结论。他还发展和完善了一些帮助人们找到某种现象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的归纳逻辑方法，如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这些方法再加上实验和观察就能帮助人们发现某些自然现象的原因。小穆勒的这些归纳方法在当时的经验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中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则显得难以胜任，后来的社会科学家们逐渐用更有效的统计学方法取代了小穆勒的方法。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小穆勒依然将功利主义原则作为考察的标准：无论是政府还是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它们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福利？是否还有比现存制度更好的选择？小穆勒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带来的缺陷（如许多人的贫穷）却表明，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更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小穆勒认为自由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功利的效用，因为它鼓励个性的发展，带来知识、技术和道德的创新，从而可以增进人类的总体福利。他一方面支持民主代议制政府，另一方面又强调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防止出现公众舆论或多数人对少数个人的暴政。小穆勒积极参与了争取妇女选举权以及妇女受教育和从事社会职业的平等权利的运动，反对男子为了自身的利益垄断选举权的做法，他认为妇女的选举权是改进人类道德的必要步骤。小穆勒的哲学思想对罗素和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伦理学仍然是当今重要的伦理理论之一，而其社会学说则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和其他温和的左翼分子。

比小穆勒稍晚的另一位较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其10卷本的《综合哲学体系》一书里，从中可以看出19世纪科学实证思潮的深刻烙印。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我们关于宇宙的惟一可靠的知识只存在于科学之中，甚至以此为由反对人文学科的研究，主张科学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以前，他就持有一种类似拉马克的进化论观点，强调生物物种的变化主要依靠对环境的直接适应和获得性遗传。然而，斯宾塞的独特之处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通过类比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从而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斯宾塞是一个道德乐观主义者，他认为道德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社会进化的方向是逐步达到个人之间的动态均衡以及人类道德状态的改善。与他相反，另外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却断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生存竞争，在人与人的竞争中，优胜的强者得以生存而弱者则被淘汰，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不难看出，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可以分别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政策和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灭绝罪行提供似是而非的“科学”和哲学依据。

大多数19世纪的哲学家都从自然科学或人文学科中吸取灵感，然而有一位丹麦哲学怪人索伦·艾比·克尔凯郭尔（1813—1855年）却从其基督教信仰和深刻的生存体验中开展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使他成为存在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虽然克尔凯郭尔自认为他的使命是将基督教精神重新引进基督教世界，但他关心的主要问题则是对人的存在的分析，因为在他看来基督教首先是一种存在方式，而当代基督教世界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人们忘记了存在意味着什么。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存在专指人的生存，他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未完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必须通过自由选择来实现自我，这是每个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他进一步指出，个人实现自我的完整过程必须经过生活之路的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但是由于人的发展是自由的而不是自动的，因而具体的个人也许会固定于某个阶段而不能跃上更高的存在境界。审美阶段的生活是一种仅仅追求直接欲望的当下满足的生活，虽然有些人可以通过艺术形式反思地享受生活，但它由于缺乏严肃的承诺，仍然属于一种低级的生存境界。这种缺陷导致个人放弃审美的生活和暂时的欲求，而进入伦理的生存阶段，伦理生活的目标是通过对持久有效的伦理理想的承诺而实现一个统一的自我。然而，一旦觉悟到真正的理想是超越性的，因而很难真正实现它们，个人就从伦理生活的阶段进入了宗教的生存阶段。然而为了进入宗教的生存境界，个人不能依赖理性的指导，因为在理性看来上帝道成肉身为耶稣基督是荒谬而无法理解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只有通过启示或信仰的跳跃才能达到。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的存在不能还原为知性的思想，信仰的跳跃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动，它不是知性反思的结果，而是由存在的激情（他称之为个人的内在性或主观性）所产生的一个决定。因此，他着重分析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激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焦虑，因为焦虑反映出人的自由。此外，绝望和负罪感等否定性的情绪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揭示出审美生活的空虚和伦理生活难以令人满意的缺陷，从而驱使个人进入宗教生活。从人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出发，克尔凯郭尔还激烈地批评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嘲笑了黑格尔通过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达到完全性、确定性和终极真理的僭妄企图。不能否认，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自有其深刻而独特的性质，然而他对于人的存在、自由选择和存在情绪的分析以及反理性主义的倾向等，无疑启发了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从19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出现了一股重新研究和发展康德哲学的思潮，形成了所谓的新康德主义，其代表口号是“回到康德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派别是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或西南学派）。马堡学派的创始人是赫尔曼·柯亨（1842—1918年），他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柯亨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感性与知性的二元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并非如康德所说是感性的先天形式，而是“纯粹思想”的建构方法。所谓纯粹思想是他自己提出的先天原则体系，这些先天原则可以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柯亨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理想，先验的道德律要求所有的社会制度必须成为民主的制度，而所有的个人都应成为共同立法者，以便表达统一的意志和愿望。这种观点在第二国际中获得了一些人的赞赏。偏重人文学科的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年），他提出了一个流传很广但却有争议的观点：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建立普遍规律，因而可以称为立法性（普遍性）的知识；而历史科学寻求的却是描述独一无二的个别历史事件，因此应当称为个别性的知识。弗赖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亨利·希·李凯尔特（1863—1936年）承袭了文德尔班的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具体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该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因为正是这些文化价值或理想决定了某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新康德主义的这些见解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1916年），他不仅在力学、声学和光学等物理学科上有很高造诣，比如发现马赫数，而且创立了心理物理学。他的理论曾对爱因斯坦的工作发生过相当影响，但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观点存在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马赫最著名的科学哲学著作是1883年出版的《力学科学》，在该书中他通过考察力学的发展历史和方法程序揭示了力学的逻辑结构。他认为，力学的基础建立在感觉之上，因而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色、声、味等感觉要素构成的（这一观点后来被列宁指责为唯心主义）。力学的性质是归纳而不是论证，它没有任何先天的成分。力学的作用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将运动的杂多事实简化为几条规则，以便满足思维经济原则的要求。推而广之，任何科学都必须被看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等都是作业假说；科学理论中的那些实体，比如原子，不过是为了科学预言的方便而提出的假设，如果断定它们代表着某种实在，那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马赫这种反形而上学的思想直接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的创立者们，以致他被看做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最后应当提到两位跨世纪的重要的社会学家，一位是法国社会学家艾米尔·杜尔克姆（1858—1917年），另一位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杜尔克姆深受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影响，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事实与变动不居的个人心理状态不同，而是一些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现象，比如法律、宗教等，它们规定了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特征，并且具有一种对个人的外在强制作用。早年，杜尔克姆曾在《论社会劳动分工》中讨论了社会分工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他指出简单社会的团结是靠各个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即共同价值观来维系的一种机械性的团结，然而复杂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破坏了这种同质性，但同时又为社会团结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础，这就是分工所带来的社会成员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产生了复杂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有机性的团结。与当时盛行的强调社会起源与发展的进化论和历史性方法不同，杜尔克姆更加注重对社会结构及其相互依赖的功能性研究，这一思路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人类学和社会学各流派。此后，杜尔克姆对自杀现象做了饶有趣味的研究。他不满足于对自杀现象的动机所作的心理学解释，提出了一种对各个社会高低不同的自杀率的社会学解释，即影响自杀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整合的强度。比如，天主教信仰比新教的个人主义信仰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功能，结婚的人其社会联系的强度也大于单身的人，战争时期的社会团结高于和平时期，农村的社会联系强度超过漠不相关的城市等等，正是这一差别造成了前一类情况下的自杀率低于后一类情况的结果。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杜尔克姆提出了一种集体表象理论，认为集体表象是可以被个人意识内在化的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向。神话和其他宗教就是许多个人用以表象其所属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观念体系，宗教的类型由该社会的结构所决定，而宗教的基本功能则是维持和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其对促使资本主义诞生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以及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等书中，韦伯提出，近代西方文化通过其世界观的“祛魅化”过程逐步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理性化，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变化。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是一种注重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合乎理性的行为意味着为了达到具体目的必须选择最有效的手段，同时意味着在行动之前必须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的后果做出判断。与此相反，价值理性或信仰伦理的目标则是一些抽象原则和终极目标，具有精神魅力的领袖人物就是创造和追求这类终极价值而不顾后果和代价的政治家，而一般的职业政客却仅仅按照责任伦理的要求追求有限目的和具体后果。关于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因素，韦伯相信崇尚勤劳致富、禁欲节俭、将经济成功当做教徒的天职和获得上帝恩宠的证明的新教伦理鼓励了私人企业家精神并加速了资本积累，这种新教伦理加上理性化的经营方式最终导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然而他预言理性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价值源泉的枯竭以及意义和自由的丧失，个人最终将被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禁闭在一个可怕的铁笼之中。在方法论方面，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所作的区分，他认为鉴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因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必须把对行为主体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理解包括进去，同时也不排除对因果关系的分析。通过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不同文化的分析，韦伯概括出了包括新教伦理、儒家伦理、佛教伦理等在内的几种文化“理想类型”，并得出了儒家文化本身不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容的结论。然而，现代东亚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和巨大成功向韦伯的传统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功不仅为其自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且使这个时代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处于实证科学的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立以及科学理性对哲学的渗透都是时代精神的明显体现。然而另一方面，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文传统也塑造了欧洲大陆重视社会历史的学术特点，如果考虑到英国逻辑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20世纪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人文哲学的分野已初露端倪。在理性和科学大行其道的同时，以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们注定要对20世纪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进程发生重要的影响。

三、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

当19世纪到来的时候，肇始于启蒙时代后期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方兴未艾。与18世纪大多数启蒙主义者不同，让·雅克·卢梭一直对理性万能的观念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会带来道德的败坏，专制政体违反自然，因而他在世界观、社会历史观、教育观、文学观等方面都崇尚自然，强调情感高于理性，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亲切感受和对人类内心情感的细腻描述，这些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卢梭因此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

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统治、拿破仑的侵略战争、复辟时期的反动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无情地打碎了人们对理性的幻想；另一方面，个性获得了解放的知识分子需要一种自由表达个人情感和主观感受的方式，在这双重背景下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应运而生。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在题材上偏好于表现蛮荒的大自然、原始人或中世纪的生活、神话或宗教的神秘事物、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人间的不幸、爱情的创伤、多愁善感的忧郁情绪等，具有逃避令人不快的现实的消极倾向。后期浪漫主义则表现出一种更加积极的入世态度，其代表作家注重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剖析和揭露，高扬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无情地鞭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与不公正。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浪漫主义文学力图突破新古典主义刻板僵死的形式规则和各种清规戒律的限制，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灵感，自由运用更加生动的语言和大胆的隐喻象征手法，追求一种与古典式的秩序美截然不同的奇异美。

德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早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已初露端倪，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正式产生于以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1767—1845年）和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1772—1829年）兄弟为代表的耶拿派。两人写作了大量的美学论文，同时创作了一些诗歌、剧本和小说，奥古斯特还将莎士比亚的许多带有浪漫色彩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等）翻译成德文。在其论文中，弗里德里希强调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宣称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无限的创造性，文学创作应当是一个永不停顿的进步过程，因而作家必须不断地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正是弗里德里希首先将形容词“浪漫的”与德国具有浪漫倾向的文学联系起来并给出了它的定义，同时他利用德语的“小说”（Roman）一词与“浪漫的”（romantisch）一词在语义上的联系，把当时一般人认为低于抒情诗和戏剧的小说提升为最高级的综合文学形式。奥古斯特则着意歌颂中世纪基督教骑士战胜威胁欧洲的异教军队的武功，称德国中世纪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为北方的《伊利亚特》，他和诺瓦利斯一起将中世纪德国的生活美化为一个逝去的浪漫的黄金时代。

诺瓦利斯（1772—1801年）是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哲学沉思和诗歌天才融为一体，他认为哲学与诗歌的分裂只是表面的而且对双方都不利。他的诗歌里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情绪和浪漫主义的爱情幻想，其散文诗《夜之颂歌》的灵感直接得自他15岁的未婚妻之死，在诗中，他充分运用想象和象征的艺术手法把生命和死亡颠倒过来，热切地拥抱死亡，将它看做走向超越世界中的永生和爱情的通道，使其对人生存在有限性的痛苦意识通过在超越世界里永恒爱情的实现而获得补偿。在其未完成的小说《亨利希·冯·奥弗特丁根》里，诺瓦利斯表达了一种信念：诗人的使命就是终生追求一朵神秘的“蓝花”，途中经历的梦境、童话、神话、自然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等等都象征着诗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各个阶段。代表忧郁和感伤的蓝花后来成为一切浪漫主义的象征。

海德堡派作家克雷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年）则表现出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种倾向，他和阿奇姆·冯·阿尔尼姆（1781—1831年）共同编辑整理了一套包括700多首德国民歌、童谣和传统诗歌的总集，标题为《男孩的神奇号角》。布伦塔诺自己也创作了一些童话和神话故事，最著名的是《高克尔和兴克尔》。这反映出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纯朴的民间艺术的向往。德国浪漫主义在儿童文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雅可布·格林（1785—1863年）和威廉·格林（1786—1859年）兄弟收集编写的《儿童和家庭童话故事集》（即《格林童话》），其中包括许多深受各国儿童喜爱的童话和民间故事，如《青蛙王子》、《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红帽》等等。

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是德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关键人物，其早期作品《歌集》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散文集《游记》则对封建贵族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发出了辛辣的嘲讽。在《浪漫派》和《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他从理论上总结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为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在结识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等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之后，海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文学创作开始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的政治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揭露了德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革命的理想，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建立自由幸福的人间乐园。

19世纪初期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对英国工业化社会的逃避或批判。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是号称“湖畔派”诗人的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年）。两人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华兹华斯在该集第二版序言中提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美学观点，他们试图用诗歌超越沉闷乏味的日常生活，唤起人们对具有新奇美感的超自然奇迹和浪漫人物的向往。其中，柯勒律治的杰作《老水手吟》通过一位水手讲述的历险故事和对超自然事物的大量描写，象征性地表现了作者的心灵历程。华兹华斯的诗作充满了对大自然和牧童、农夫的田园生活的赞美，以及对普通人民的单纯感情的自然同情，风格清新隽永又略带忧伤。他的代表作有《远足》、《前奏》、《不朽颂》、《孤独的割麦人》、《寄高原女郎》、《我孤独地漫游就像一朵云》等，前两篇是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哲理诗。就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态度来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歌显然具有逃避现实的倾向，因而被归为消极的浪漫主义。相反，以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年）、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年）和约翰·济慈（1795—1821年）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却在其诗作中倾注了火热的激情，表达出诗人对光明理想的热烈憧憬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怒鞭挞。

拜伦是英国最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一个叛逆的贵族，他在其生活和诗作中造就了一类充满矛盾的拜伦式英雄：既孤傲冷峻又不乏温情，既享受贵族的地位与财富又反抗社会的不公正，时而热血沸腾时而忧郁颓唐，生活上纵情声色放荡不羁，政治上又真诚地献身于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他曾游历地中海各国，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创作出他的成名作《哈罗德公子的朝圣之旅》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异教徒》、《海盗》和《围攻科林斯》等诗篇。拜伦从1819年开始写作长篇诗体小说《唐璜》，数年之中从未停笔，直到他去世仍然没有完成。这篇杰作成了诗人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感受的诗化记录，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时欧洲社会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嘲讽。拜伦不仅通过诗歌抨击社会生活中的罪恶，而且亲身参加了意大利烧炭党人反抗奥地利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烧炭党运动失利后，他又应希腊起义者的邀请前去参加争取希腊独立的斗争，不幸在参加战斗前病逝于军中。就艺术成就来说，拜伦的诗歌虽然在内容上不及雪莱的深刻，但其最好的诗篇却显示出他应用韵律的非凡才能以及自由流畅和充满动感的独特风格。

雪莱是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另一重镇，在政治上他比拜伦更加激进，在其一生中蔑视社会礼俗和正统基督教，激烈抨击当时的世俗政权的暴政，同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向往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认为它是当代文明应当努力实现的理想。雪莱的诗歌充满哲理和政治寓言，他曾创作歌颂法国大革命的诗篇《梅波女皇》和《伊斯兰起义》。1819年，当英国政府镇压曼彻斯特工人集会的“彼得卢大屠杀”的消息传来时，雪莱悲愤已极，立即写下了《无政府的面具》加以声讨。不久，他又创作了不朽的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在他的笔下，希腊神话中为人间偷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象征着反抗国王和暴政的英雄，他鼓舞人民为实现自由和幸福的理想而英勇战斗。雪莱另外一些最著名的抒情诗包括《云》、《云雀颂》、《西风颂》等。与拜伦一样，雪莱也不幸英年早逝，死于一次地中海航行的风暴之中。

还有一位早逝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他童年丧父，少年丧母，还要看护患有肺结核的弟弟，经济上一直处于拮据状态，终于在26岁死于肺结核。坎坷的经历自然使济慈对剥削制度的不公正有所认识，然而济慈却没有在怨天尤人中消沉，而是将他短暂的生命和出众的天才献给了诗歌艺术。他的诗篇充满神奇的想象和扑朔迷离的美感，其中一些取材于希腊神话和中世纪传说，如《亥伯龙》、《圣艾格尼丝前夜》等，后者描述一个少女在圣艾格尼丝前夜通过某种宗教仪式梦见了她未来的丈夫。他的寓言故事诗《女妖》叙述一个青年邂逅了一位化作美妇人的幻影并与其共同生活，然而在婚礼上却发现这位美妇人原来是一个蛇妖，她的一切财富和物品都是虚幻的，并且同她一起在一刹那间消失了。济慈的抒情颂诗《忧郁》、《希腊古瓮》、《心灵》、《夜莺》、《秋天》等都是英国抒情诗中最精美的杰作，诗人以如画的诗句咏叹人生的短暂和世事的无常，讴歌了永恒的爱情和艺术超越时空的完美。

除了诗歌之外，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朵奇葩是小说。虽然英国曾出现过以写作历史小说和传奇小说著称的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年），然而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却是法国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包括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年）等人，但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是法国19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也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雨果的抒情诗极具个性，富于沉思而略带忧郁，其语言色彩绚丽，韵律和节奏具有音乐美。他的剧本《欧纳尼》等成为浪漫主义戏剧的经典之作，后来被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改编成著名的歌剧。在雨果看来，诗人和小说家对社会负有重要的责任，他应当通过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和预见来指导人民，而不是仅仅沉溺于表现自己对自然美或个人不幸的感受。雨果的著名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等深刻地体现了这种不同于逃避现实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在这些小说中，雨果以波澜壮阔的戏剧情节和全景式的宽广视野展示出法国社会生活中贫穷与富有、正义与不公、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美与丑的斗争，充分表达了作家对当时社会的不公正的愤怒谴责和对广大受苦受难的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同情；同时塑造了一大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意志坚强又充满正义感的苦役犯冉阿让、忠于法律而天良未泯的沙威警长、美丽热情的吉卜赛姑娘爱斯米拉达、外貌丑陋而内心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相貌英俊但放荡成性的贵族军官菲比斯、道貌岸然而伪善阴险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他们已被列为法国文学史画廊中鲜明的典型形象。《悲惨世界》在初版时就被译成10种外国语言，成为彪炳世界文学史的名著。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有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年），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年）、大仲马（1802—1870年）和普洛斯拜尔·梅里美（1803—1870年）等人。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不仅在生活中坚持女性的独立自主，而且在其小说中呼吁妇女应有与男子一样的自由恋爱的权利。大仲马是众所周知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一生中异常多产，共写了将近300部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剧本，但广为流传的是《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和《黑郁金香》等长篇传奇小说。一些批评家指责他经常为了情节安排而随意篡改历史事实，而且肆无忌惮地剽窃其他作家的作品，然而由于他编撰的故事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且极富戏剧性，因而仍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的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独一无二的异国情调，并且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实在堪称文学史上的精湛之作。他的中篇小说《高龙巴》和《卡门》一反常规，分别塑造了两个文学史上罕见的女子形象。前者叙述了科西嘉岛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家族复仇故事，外柔内刚的少女高龙巴千方百计地激起离乡多年的哥哥的复仇心，最终实现了她的复仇愿望。后者则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大胆泼辣的吉卜赛姑娘，为了维护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她身上具有的那种放荡不羁、难以驾驭的野性美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法国杰出作曲家比才将小说改编为歌剧《卡门》，其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更增添了原作的魅力，这一珠联璧合的杰作成为歌剧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经典。

无论是消极遁世的还是积极干预生活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大都对现实社会生活怀着一种厌恶感，有时甚至直接对其发出道德谴责，他们对想象世界或理想王国的憧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不完美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吸引人的魅力之所在，然而浪漫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缺乏现实性，这一弱点使它要么沦为无力的道德说教，要么只能带来如同吸食毒品那样的短暂迷醉或虚幻的满足。批判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与浪漫主义相对的另一主流文学思潮，其产生当然自有它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根源。然而从审美发展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后期的一些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满足于虚无缥缈的想象世界和肤浅的道德谴责，他们具有较为浓厚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市民趣味，更加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世生活，由此产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和创作主张。批判现实主义拒绝主观的臆想和理想化的拔高，强调以客观的态度如实地观察和描绘当代现实生活，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批判现实主义最优秀的作品中，作家们真实地再现了资产阶级的新生活，塑造出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各阶层人物群像，同时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无情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然而，批判现实主义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排斥作家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在强调作者不做直接议论和道德说教的前提下，尽量让事实说话，将作者的主观倾向和批判的锋芒隐藏在对人物和事件的客观描述中。如果说浪漫主义不会因其主观性的张扬而失去其客观基础，那么与此相对应，批判现实主义则以客观性面具下的主观性、隐蔽的抒情和冷静的批判作为自身的特色。

西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产生在法国，不久英国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相比之下，德国虽有少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其成就远远比不上英法两国。难得的是，北欧国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异军突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著名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司汤达（原名马利·昂利·贝尔，1783—1842年）。年轻时他曾追随拿破仑转战欧洲，亲身参加过拿破仑指挥的多次战役，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其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拿破仑的崇拜和对封建贵族的憎恶。司汤达率先实现了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变，其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富于浪漫主义的戏剧性，但在表现手法上却已经具有了显著的现实主义特征。他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些出身于社会下层、企图凭借个人奋斗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野心家，讲述了他们最终被王政复辟时期的封建制度所摧残的悲剧命运。其最为著名的小说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阿尔芒斯》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凡》（即《红与白》）等，其中《红与黑》被誉为法国第一部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主人公于连的形象成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一类典型。司汤达在其文艺理论著作《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批评古典主义，提出了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原则。他还在《论爱情》中讨论了爱情对各种气质的影响。

欧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年）是法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早年曾尝试写情感小说，但均不成功。从30岁发表第一部成功的历史小说《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在20年中以超人的精力和废寝忘食的工作创作了91部小说和其他著作，成为文学史上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据说，他写作《高老头》只用了三天时间。他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态度忠实地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细节，同时又通过戏剧化的情节塑造了许多感情强烈而略带偏激和夸张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的终生杰作《人间喜剧》展示了一幅从拿破仑时代直至1848年革命以后法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历史画卷，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充满铜臭的金钱统治下，爱情被扭曲，亲情遭嘲笑，贵族阶级无可奈何的没落和腐朽，新生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庸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嫉妒和反抗。《人间喜剧》系列长篇中最优秀的小说包括《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和《高利贷者》等，许多人物在不同小说中多次出现，更增加了故事的连续性和真实感。在文艺理论方面，巴尔扎克强调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功能，主张小说家必须面向当代生活，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还要发掘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因而《人间喜剧》最初名为《社会研究》，后来他将其中描绘法国各类生活场景的作品统称为风俗研究。

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另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年）。福楼拜的天性倾向于抒情和感伤的浪漫主义，这在其青年时代的作品中有所表现，然而在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之后，他创造了一种严谨写实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其成名之作《包法利夫人》堪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书中通过对生活场景的客观描述和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深刻地揭示了自欺的浪漫爱情与中产阶级虚伪道德的冲突，以及没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此后，他相继创作了《萨朗波》、《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三故事》等长短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福楼拜强调观察的客观性以及描述景物、人物和事件的准确性，主张让事实说话，反对主观议论，对景物的描写都要事先经过实地调查。这种过分注重客观性的做法对自然主义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在作品的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福楼拜深受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影响，刻意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和形式的完美，几乎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为了以一种精雕细琢的完美形式艺术地再现出生活的真实，他苦心孤诣地构思小说的结构、情节和语言，甚至会一连数小时对一句话的节奏和音乐感反复推敲，直至最终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为止。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著名作家还有小仲马（1824—1895年）和基·德·莫泊桑（1850—1893年）。著名剧作家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他以《茶花女》、《金钱问题》和《私生子》等剧本而闻名于世。在这些剧本中，他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家庭、婚姻、道德和其他社会问题做了细致的描绘，暴露了所谓上流社会里的通奸和金钱丑闻等罪恶。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一生创作了30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6部长篇小说。作品内容主要涉及农民生活、普法战争以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创作方法上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其风格于单纯直率中透露出嘲讽，后期作品带有越来越浓重的悲观失望情绪。短篇小说《羊脂球》、《菲菲小姐》、《米龙老爹》、《项链》等都是优秀之作，其中表达了对劳动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对资产阶级的自私、伪善和怯懦的嘲讽。长篇小说《俊友》通过不学无术、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杜洛阿的形象暴露了法国上层社会的丑恶，《温泉》则描写了银行家利用温泉骗钱，并收买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腐败行为。然而，在莫泊桑的小说中时常出现对两性关系的生理性描写，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自然主义流派。

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末，其代表人物首推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狄更斯出身贫寒，父亲经常因负债而入狱，他本人从12岁就开始进厂做工，后来当过律师事务所的誊写员和专门报道议会辩论的新闻记者。这些经历使他深知下层人民特别是贫苦儿童生活的艰辛，并且有机会直接了解资本主义司法制度和议会民主的弊端。他的早期作品《匹克威克外传》讽刺了英国当时的虚假民主，《奥利弗·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则真实地揭露了英国济贫院虐待贫苦儿童的罪恶。从美国旅行归来，狄更斯发表了《美国札记》和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辛辣地嘲讽了美国社会的自私、伪善和贪婪的金融投机行为。狄更斯成熟时期的作品包括自传性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暴露政治腐败和司法不公正的《荒凉山庄》和《小多丽特》、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实利主义的《艰难时世》，以及《远大前程》、《双城记》等。在同情下层人民的同时，狄更斯也透露出对群众暴力革命的盲目性和破坏性的不满，而主张以人道主义的精神通过改良手段变革社会。极富幽默感的笔调和他塑造的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使狄更斯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另外两位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年）和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萨克雷的小说以描写上流社会生活为主，其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名利场》。在该书中，他通过对形形色色势利者的丑恶心理和虚伪行为的生动刻画，辛辣地嘲讽了英国社会中的金钱统治和贵族资产阶级的门第等级观念。哈代的作品，如《远离尘嚣》、《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等，通过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生活表现了在英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对劳动人民和下层妇女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也透露出个人往往受社会环境和内在冲动控制和摆布的浓厚宿命论思想。此外，19世纪英国文坛上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女作家，如勃朗特三姐妹，即《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年）、《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年）以及她们的妹妹安妮·勃朗特（1820—1849年）；还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生活的乔治·爱略特（1819—1880年）和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盖斯凯尔（1810—1865年）等人。除了批判现实主义以外，19世纪末的英国文坛上还出现了以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年）为首的唯美主义文学，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年）的冒险小说，以及亚瑟·柯南·道尔（1859—1930年）的侦探小说等文学流派。

北欧文学在19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丹麦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年）和挪威剧作家亨利克·约翰·易卜生（1828—1906年）都是享誉世界的杰出文学家。安徒生早年曾创作过诗歌、剧本和长篇小说，但为他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则是他的童话故事。他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其中最著名的有《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他的童话情节生动、想象奇丽，同情和讽刺爱憎分明，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讽喻现实的象征意义，因而深受各国少年儿童和成年人的喜爱。

挪威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社会问题剧即由他所开创。他曾在挪威的两个剧院任编导10多年，一生写出剧本26部。早期剧本多以挪威历史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如《奥斯特拉特的英格夫人》即描述了中世纪挪威解放的历史。中年以后易卜生长期侨居国外，创作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悲剧《布兰德》和幻想讽刺剧《比尔·金特》，以及《社会栋梁》、《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问题剧，对资产阶级的伪善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精神空虚、丧失自我等现象给予暴露和剖析，并提出了道德、法律、市政和妇女地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玩偶之家》深刻触及婚姻家庭和妇女权利的问题，女主人公娜拉最终发现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只是一个温顺的玩偶而不是具有自身权利的人，于是她抛弃丈夫和“家庭职责”愤然出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学会如何做一个人。晚期作品如《野鸭》、《罗士莫庄》、《海达·加布勒》、《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死者复活》等，更多地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表现出悲观情绪和神秘色彩，但也提出牺牲爱情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其代价是精神的死亡这样的重大主题。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逐渐抛弃了描写古代生活的传统诗剧模式，将当代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推上舞台，强调人物的刻画而不是精心编造的情节，创作出描绘个人心理冲突的现实主义散文戏剧，以及充满象征意味的新型戏剧。易卜生的创作对现代欧洲的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戏剧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

萧伯纳（1856—1950年）就是一位受易卜生影响的爱尔兰作家。因其戏剧创作上的成就，他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华伦夫人的职业》、《魔鬼的门徒》、《人与超人》、《巴巴拉上校》和《真相毕露》等著名剧本中，萧伯纳讽刺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伪善和罪恶，小说《业余社会主义者》触及到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社会问题。他同情社会主义，是费边社的创始成员之一，起草过费边社宣言，主张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

与批判现实主义同时，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受实证主义、生物学和实验医学影响的小说流派——自然主义，作家龚古尔兄弟可以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而其领袖人物则是艾米尔·左拉（1840—1902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自然主义文学团体“梅塘集团”。左拉曾在其《实验小说论》中阐述过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他认为个人的行为和命运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和生理规律所决定和控制的，而人的自由意志则是软弱和无能为力的，作家的任务除了客观真实地描述生活细节和历史背景之外，应当着重研究社会环境和生理因素对人的影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左拉用22年时间创作出包括20部长篇的实验小说系列《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崩溃》等。在该书中，左拉通过马卡尔家族各个成员的不同遭遇，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描绘了第二帝国时代法国的社会生活，既宣扬了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也揭露出资产阶级的荒淫无耻。晚年，左拉通过系列小说《三个城市》和《四福音书》表达了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企图通过改良主义措施减轻下层人民的苦难。

除了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外，法国文学思潮还有以泰奥菲尔·高蒂埃（1811—1872年）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以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1867年）、保罗·魏尔伦（1844—1896年）和斯蒂芬·马拉美（1842—1898年）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高蒂埃特别重视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完美，曾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口号。波德莱尔一生中除了翻译介绍美国作家埃德加·艾伦·坡的作品之外，只创作过一部诗集《恶之花》。在诗集中，他以纯粹而精美的形式和充满暗示与象征的手法描绘了反常和病态的美，表现了社会的罪恶面和人性的堕落及其复杂的情感状态。魏尔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充分发挥了诗歌的音乐美，提倡诗的语言应当具有音乐的朦胧感，因而提出不要色彩要色晕、不要格言要嘲讽、不要直白要暗示和联想的主张。著名诗人马拉美是象征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他提出了一种“纯诗理论”，认为诗的境界具有超越经验的独立存在，做诗就是运用咒语去创造绝对世界的魔术活动。他的诗常常运用大量的形象和不正规的句法，围绕一个中心观念、象征或隐喻安排从属的形象，以便说明和展开中心观念。《牧神的午后》、《天鹅》等诗篇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独特创作手法。由于他强调诗的神秘性和暗示性，以致他的诗大多晦涩难懂。19世纪80—90年代，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在他的倡导下逐渐成为国际性的文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发展。

最后应当一提的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新生的科学幻想小说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样式。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年）创作了一系列充满科学知识和科学预言的探险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和《海底两万里》等科幻小说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此后科学幻想小说也发展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一大体裁类型。

19世纪文学的最大成就当推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两大主流，它们不仅为人类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而且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手段。此外，象征主义等新生流派也对文学创新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开辟了道路。

四、绘画、雕塑和建筑：从新古典主义到后印象派

19世纪初期的法国画坛由新古典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是借助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英雄主义精神表达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风格上以庄重肃穆取代了洛可可艺术的浮华繁琐，其美学理想是追求古希腊艺术所代表的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理想美。然而到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成了为拿破仑歌功颂德的御用画家。他的学生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年）则一直坚持新古典主义的美学理想，在其以妇女肖像画为主的作品中体现出细腻、柔和、典雅的线条和造型风格，其代表作品有《爱蒙夫人像》、《泉》、《土耳其浴》等。

与此同时，作为新古典主义对立面的浪漫主义思潮在绘画领域中的影响逐步扩大，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和艺术杰作。浪漫主义画家强调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其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情，表现手法上注重热烈丰富的色彩和画面构图的运动感，创作题材取自中世纪传说、文学名著和现实生活。法国浪漫主义的杰出画家有泰奥多尔·籍里柯（1791—1824年）和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籍里柯是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者，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当代现实题材。其杰作《梅杜萨之筏》描绘了“梅杜萨号”海轮遇难沉没后，落水的人们在木筏上挣扎求救的悲惨情景，揭露了当时波旁王朝复辟政府的任人唯亲和腐败无能。该画展出后，因其政治含义和大胆创新的表现手法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然而它标志着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争的转折点。籍里柯的作品还有《指挥冲锋的骑兵军官》、《负伤的胸甲兵》、《埃普瑟姆的赛马会》和《奴隶市场》等。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画家。他的许多作品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文学著作，但他同时以其创作表现当代的现实斗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两幅油画是《希阿岛的屠杀》和《自由领导人民》，他通过这些画作热情地讴歌了为争取自由而战的人民的英雄气概。其他重要画作还有《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但丁和维吉尔在地狱里》、《阿尔及利亚的妇女》、《浮士德》版画插图等。在艺术手法上，德拉克洛瓦受到提香、伦勃朗、鲁本斯的影响和籍里柯的启发，彻底摆脱了官方学院派的新古典主义的束缚。他作画的特点是构图大胆，色彩绚烂，为渲染情感和戏剧性效果而特别注意人物动态的描绘，他对补色的运用和对阴影里色彩的观察预示了后来印象派的发展。德拉克洛瓦从1823年到1824年的《日记》是一位艺术家生活和创作的宝贵记录。

到19世纪中叶，法国画坛上又出现了许多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画家和画派，其代表人物有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1796—1875年）、让·弗朗索瓦·米叶（1814—1875年）和其他巴比松派画家，以及欧诺雷·杜米埃（1808—1879年）和居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年）等。

柯罗是使法国的风景画从新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承上启下的人物。他曾三次游学意大利并遍游法国各地，通过深入观察大自然创作出许多具有写实风格的风景画。后期他又发展出一种富有诗意的朦胧含蓄的风景画风格，画中的树木和人物被包裹在一层银灰色的薄雾中，显示出一种轻柔与和谐的浪漫主义美感，因而被称为画坛的抒情诗人。《枫丹白露森林》、《荷马与牧羊人》、《狄安娜沐浴》、《纳尔尼的桥》、《清晨：仙女们的舞蹈》、《莫特枫丹的回忆》和《风中的风景》是其代表作。他在历史画和人物画方面也有很高造诣。柯罗曾长期居住在巴黎东南郊枫丹白露森林里的巴比松村，对巴比松画派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19世纪中叶前后，一批反对学院派的古典主义教条、富有创新精神的画家聚居在巴比松村，按照柯罗所倡导的“面向自然，对景写生”的原则从事农村风景画和乡村生活画的创作，他们因此被称为巴比松画派。其代表人物除了米叶以外，还有泰奥多尔·卢梭（1812—1867）、夏尔·弗朗索瓦·杜比尼（1817—1878）等人。米叶出身于农民家庭且一生坚持农业劳动，后来长期定居在巴比松村。他终生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画笔描绘他对农民生活的亲身感受，因而被称为伟大的农民画家。油画《晚祷钟》、《种土豆》、《牧羊女》、《扶锄的人》、《夏天，收获荞麦》、《阅读课》等以同情和虔敬的态度描绘农民的生活和劳动，而《拾穗者》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反对贫困的起诉书”。卢梭等人坚持对自然进行直接观察，清晰地描绘农村自然风光，从而使法国的现实主义风景画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巴比松画派的技法也启发了后来的印象派画家。

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出身于手工艺人家庭，少年时曾做过学徒，青年时代开始学画。他终身生活贫困，因而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厚的同情，并通过其作品和行动积极投身于法国1830年、1848年和后来的巴黎公社等革命斗争，曾因以漫画《高康大》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普而被判刑入狱6个月。杜米埃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刺画、石版画和讽刺性的雕塑，通过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尖锐地讽刺和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统治、法律的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其油画创作多以被压迫人民的贫困生活和革命斗争为题材，技法上注重运用光与影的强烈对比和遒劲的线条，突出表现人物形象和画面重心。杜米埃的著名版画有《出版自由》、《立法肚子》、《拉法耶特的葬礼》等，油画及其他画作有《法庭》组画、《共和国》、《起义》、《街垒中的家庭》、《流亡者》和《三等车厢》等。

库尔贝是法国现实主义绘画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他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运动，被选为公社委员和艺术家协会主席，曾指挥拆除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凯旋柱”。公社失败后被捕入狱，但在狱中仍然坚持描绘公社难友，后来被迫流亡瑞士。在艺术上，他坚决反对因袭传统和粉饰现实的官方艺术，曾嘲弄地说：“拿一个天使给我看，我就可以画出来。”在巴黎的一次私人画展上，库尔贝在入口处的横幅上公开写下了以描绘真实生活为宗旨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他的有些作品直接描绘了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如《碎石工》和《筛谷的妇女》，其他著名作品还有《奥南的葬礼》、《开会归来》、《浴女》、《画室》和《蒲鲁东及其子女》等，其中一些揭露了有产阶级和教士的伪善和冷酷，嘲讽了新古典主义虚矫的理想化画风。技法上，他拒绝和谐的构图和柔和的色彩，喜欢运用粗犷有力的笔触表达他所看到的真实。

19世纪后半叶，印象派作为一个新的画派在法国兴起，它继承巴比松画派的传统，主要采取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对象的方法，探索光与色的表现效果，因而也被称为外光派。印象派画家顺应当时法国社会的世俗化潮流，反对采用官方学院派的传统宗教和历史题材，主张绘画应当反映现代生活，因而他们的作品内容大多是农村和都市风光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与现实主义不同，印象派画家并不重视刻画对象的实体，而是试图描绘映照在物体上的光线给画家自身带来的主观印象。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克洛德·莫奈（1840—1926年）曾说过：“努力忘掉你眼前的物体——一棵树，一座房子，一片田野，或是不论什么东西。仅仅设想这里是一小块方形的蓝色，这里是一块长方形的粉红色，这里是一长条黄色，然后按照它显现给你的样子即准确的颜色和形状描绘它，直到它符合你自己对眼前景色的朴素印象为止。”1874年他们举行第一次画展，一个批评家路易·勒鲁瓦借用莫奈的油画《日出印象》的标题将他们轻蔑地称为“印象主义者”，印象派的名称即由此产生。这些画家们不仅没有介意，反而欣然采纳了这一名称，从1874年到1886年的8次画展中就有两次径直以印象派画展命名。印象派的代表画家除了莫奈以外，还有爱德华·马奈（1832—1883年）、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年）、埃德加·德加（1834—1917年）、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839—1899年）和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年）等人。

虽然马奈没有参加过印象派的画展，但他被公认为印象派的创始人。他率先抛弃了传统的光与影的三维空间画法，以便在平面背景上施展微妙的色块。他的两幅著名油画《奥林匹亚》和《草地上的午餐》展出后，由于前者画了一个裸体妓女，而后者描绘了一个裸体女子与几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共享野餐，被当时的保守派认为是异端而引起反对的轩然大波，但其独创性却得到自然主义文学家左拉的高度评价。马奈热衷于描绘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常常到火车站去作画，画中人物往往是商店顾客、酒吧女招待、拾破烂的人、流浪汉和吉卜赛人。他曾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运动，并创作了《屠杀公社社员》、《内战》等石版画。他的静物画、风景画、肖像画和生活场景画中有不少是印象派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其中包括《枪决马克西米连》、《左拉像》、《疯狂牧羊人歌舞餐厅的酒吧》等。

莫奈也是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几乎一直坚持在户外作画，其技法最能代表印象派的特点。他喜欢表现阳光在物体上映照和流动的变幻，长期探索如何用非连续的色块描绘光线投射在各种物体表面所产生的整体视觉效果，经常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光线下对同一个对象连续作画，以其独特的笔触捕捉转瞬即逝的视觉感受。其作品除了著名的《日出印象》之外，还有《划船的池塘》、《干草堆》、《卢昂大教堂》、《圣阿德莱斯的露台》、《阿尔让特伊的铁路桥》，以及堪称杰作的《睡莲》系列组画等。莫奈虽然在当时受到批评，然而现在已被公认为所有风景画家中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之一。

毕沙罗早年曾跟随柯罗学画，后来与莫奈一起从事过“光与色的实验”，他一生忠实于印象派的绘画原则，并且是惟一从头至尾参加了8次印象派画展的画家。其作品大多描绘农村和城市景色，如《推独轮车的农妇》、《收获苹果》、《巴黎歌剧院大街》、《巴黎法兰西剧院广场》、《卢昂大桥》等。结识修拉后，其画风转向点彩派。德加出身于富豪家庭，他的画作主要表现巴黎上层社会的生活，他追踪富人们出入剧院、赛马场、咖啡馆、歌舞餐厅和交易所，观察他们吃喝、吸烟、谈话和追求女人。德加最喜欢的绘画题材是演艺界的女性，他善于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描绘聚光灯下的芭蕾舞女的舞姿和动态，此外他有时也表现女帽商、洗衣女工等普通妇女。德加的作品有《赛马》、《舞台上的芭蕾舞女》、《芭蕾舞女的化妆室》、《熨衣妇》、《苦艾酒》、《股票交易所》等。西斯莱的作品大多以巴黎附近的农村风景为题材，他特别喜欢表现阳光下的河流与树林，用静穆的蓝色、绿色、褐色与微妙的光线营造出一种宁静沉思的情调和气氛。其主要作品有《圣马丁运河》、《布日瓦尔的塞纳河》、《麦田：阿尔让特伊附近的山坡》、《塞纳河岸上的村庄》和《洪水中的小船》等。雷诺阿最善于表现女子和儿童轻灵的美感以及明朗的阳光和空气的流动，在技法上也有许多创新，比如直接运用不加调和的单纯色彩作画，这些技法已成为印象派色彩艺术的典型特点。其代表作有《莎邦蒂耶夫人和她的女儿们》、《包厢》、《红磨坊街的舞会》、《游艇上的午餐》和《浴女》等。

到19世纪末叶，从印象派中发展出两个派生的画派，一个是“新印象派”，另一个是“后印象派”。新印象派出现于80年代后期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有乔治·修拉（1859—1891年）、保罗·西涅克（1863—1935年）等人。他们依据当时一些科学家发现的光学和色彩学理论，将早期印象派的光色表现技法推到极端，主张不在调色板上调和颜色，直接以原色斑点间断地点在画布上，使观众在一定距离外通过视网膜的调和作用形成连续色彩的视觉印象，因此新印象派也被称为“点彩派”。其画面具有较明显的装饰风格，但却失去了印象派原有的运笔用色的生动性。修拉的代表作有《大碗岛上的星期日下午》、《阿斯涅尔的洗浴》、《库尔伯瓦的塞纳河》、《格兰康的日落》、《马戏团》等，西涅克的作品有《马赛港》、《海风》、《卡西的防波堤》、《多沙的海岸》和《圣特罗佩的松树》等。

后印象派在技法上接受了印象派的用色方法，但不满足于后者仅仅注重光的效果的倾向，转而重视色彩的对比关系和体积感，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装饰性。其代表画家有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塞尚（1839—1906年）、保罗·高更（1848—1903年）以及荷兰大画家文森特·凡·高（1853—1890年）。他们的画风和技法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野兽派、表现派和立体派。后印象派的创始人塞尚于70年代初加入印象派画家的行列，但不满印象派单纯注重光色的瞬间印象而忽视物体的体积和本色的缺点，因而开始探索不同的表现手法。他作画的特点是注重物体的质感而不是光感，运用色彩的配合而不是明暗对比来表现物体的体积，提高地平线以便增强形体感和空间纵深的印象。塞尚长期隐居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从事静物、风景和肖像的创作，直到晚年才赢得声望，去世后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其著名作品有《缢死者之屋》、《玩纸牌者》、《穿红背心的男孩》、《浴女》和《自画像》以及其他风景画和静物画。

另一位后印象派画家的代表高更曾多次前往布列塔尼进行写生和创作，他深受当地的风物、民间版画以及东方绘画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画风。出于对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物质主义的厌恶和对原始纯朴生活的向往，高更于1891年到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居住，创作了大量描绘岛上风土人情的画作。其作品常常运用明快的线条和鲜艳单纯的色块描绘出简化的自然形体和人物，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和强烈的装饰趣味，同时也表现了画家对土著生活的理想化倾向。其著名作品有《失去童贞》、《两个塔西提妇女》、《海边》、《你妒嫉吗？》、《从何处来？是何人？到何处去？》等。

19世纪的英国画坛上先后出现了浪漫主义画派、风景画派、拉斐尔前派和古典主义等流派，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风景画派。英国的风景画艺术在19世纪上半叶进入了全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佳作，最为著名的当推约瑟夫·麦罗德·威廉·透纳（1775—1851年）和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年）。透纳早年受荷兰海洋风景画和浪漫主义的影响，自从去意大利旅行之后，他开始追求光线和大气的表现，并显出某种抽象的倾向，从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他的独特风格不仅使英国的风景画艺术从欧洲传统古典形式中解放出来，而且对后来的法国印象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品有《海难》、《暴风雪》、《议会大厦失火》、《战舰》、《意大利的纳米湖》、《雨、蒸汽和速度》、《贩奴船》等。康斯特布尔也是英国著名的风景画家，他长期在野外写生，经常在不同的条件下反复描绘同一个景色，特别是萨莱斯伯雷教堂。他喜欢表现瞬息万变的大自然，爱用较少调和的明快色彩和松散自由的笔触描绘出飘动的云雾和变化的光线。虽然他的风景画成就在英国很少得到承认，然而法国的德拉克洛瓦却从其明快的色彩中获益匪浅，巴比松画派也深受其直接观察方法的启发，而后来的印象派则推崇其对光线效果的表现。康斯特布尔的代表作品有《干草车》、《萨莱斯伯雷教堂》、《韦斯默海湾》、《滑铁卢大桥之开放》等。

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画家是阿道夫·冯·门采尔（1815—1905年），以及跨世纪的杰出女画家凯瑟·珂勒惠支（1867—1945年）。门采尔生活在德国民族主义崛起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时期，基本上靠自学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在油画和版画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他早期曾创作大量的爱国主义历史画作品，其中著名的《腓特烈大帝组画》真实地再现了普鲁士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由于深受德国1848年革命的感染，他创作了《三月死难烈士的葬礼》，悼念为民主革命捐躯的志士。1871年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工人运动也进一步成长壮大。此时，门采尔深入钢铁工厂体验产业工人的劳动生活，创作出杰作《轧铁工厂》和一系列素描和速写，该画被誉为欧洲艺术中最早描绘无产阶级劳动的画幅之一。门采尔的著名油画还有《起居室和艺术家的妹妹》、《威廉一世在哥尼斯堡的加冕礼》、《巴黎的周日》、《威廉一世国王出征》、《在脚手架上工作的砌砖工》、《维罗纳的市场》等。

珂勒惠支是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女画家，她痛恨战争、贫困和剥削，一生致力于通过版画和雕塑表现德国工人和农民的苦难生活和革命斗争。她根据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创作的石版和铜版组画《织工起义》以及反映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的《农民战争》组画曾引起很大反响。进入20世纪以后，她的创作主题转到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反对饥饿和失业、声援俄国革命上来，创作了《战争》、《无产阶级》、《失业》、《饥饿》、《死亡与母亲》、《纪念李卜克内西》、《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保卫苏联》等作品。她的版画特点是线条雄劲，黑白对比强烈，人物形象坚实有力。她的作品经鲁迅介绍到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她曾和世界著名进步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可以说，珂勒惠支的绘画艺术一直和德国及全世界的现实生活和革命运动息息相关。

西欧其他国家的绘画艺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也显现出新的生机，现实主义和印象派成为画坛主流。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瑞典和挪威等国家都涌现了一批较为出色的画家，创作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历史画、现实生活画、静物画和风景画，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享誉世界的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凡·高。凡·高一生备尝艰辛和坎坷，早年曾做过画店店员、小学教师和矿区传教士，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许多作品提供了灵感。他走上绘画道路主要是依靠自学，起初他受荷兰画家的影响同时模仿米叶的画风，创作出《教会的修士们》、《吃土豆的人》和《农妇》等作品。1886年到巴黎后他结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和高更，此后其画风转向印象派并带有东方色彩，19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创作的许多绘画都明显地反映出这些特点，尤其在《纪念莫夫》（莫夫是凡·高的叔父和良师益友）一画中最为明显。然而，他不久就发觉印象派的技法不能完全表达自身的感受，于是他开始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后印象派风格。他运用强烈的色彩、奔放的笔触、大胆的线条和堆砌的颜料来描绘事物，表达其主观的强烈感受和内心的汹涌激情，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杰作，如《向日葵》、《一双鞋》、《夜间的咖啡馆》、《收获》、《麦田和收割者》、《繁星灿烂的夜晚》、《囚徒放风》，以及多幅充满深刻内省的《自画像》。虽然饱受物质贫困和精神疾患的折磨和刺激，凡·高仍然以非凡的勤奋和顽强的毅力创作出大量令人震惊的杰作。他生活和斗争的历程反映在他与弟弟的长期通信中，这些宝贵的书信后来以《通信全集》为题出版。在37岁时，凡·高因精神病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短暂的艺术生涯。凡·高后期的绘画标志着欧洲现代绘画艺术中的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对20世纪初期的法国野兽派和德国表现主义绘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西欧建筑艺术领域中，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世纪末兴起的新艺术派建筑开始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早在18世纪中叶，新古典主义就已作为对后期巴罗克风格的反抗而出现在欧洲建筑艺坛，如果说巴罗克风格是封建专制时代的象征，那么新古典主义就代表着启蒙主义和理性的时代，它反对巴罗克建筑的稀奇古怪的过分矫饰，认为那是不真实的，而新古典主义的目标则是从古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样式中寻找一种单纯静穆的真实风格。欧洲人对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古代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到18世纪末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古罗马庞贝城的发掘和对古希腊神庙的详细研究。在此基础上，一系列附有精确测绘图的古代建筑专著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理论著作相继出版，积极倡导回到古典建筑的理性主义和庄严单纯的风格。于是，一股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浪潮在欧洲和美洲兴起，逐步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其一般特征是：庄严宏伟的规模，严格的几何结构布局，简单的几何形状，希腊式或罗马式的细部形制，圆柱和拱门的普遍运用，宽敞的内部空间，空白的墙壁，以及体积与质地的对比等。法国新古典主义最著名的建筑有：拿破仑一世下令设计修建的巴黎马德莱纳教堂和星形广场上庄严宏伟的凯旋门，前者由皮埃尔—亚历山大·维农设计，采用古希腊科林斯式庙宇的柱廊结构，后者则是仿照古罗马的君士坦丁单拱形凯旋门而建造，由让—弗朗索瓦—泰莱兹·夏尔格兰（1739—1811年）和让—阿尔芒·雷蒙共同设计。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包括：威廉·威尔金斯设计的剑桥唐宁学院，它完全仿照雅典卫城上的厄瑞克修姆神庙建造；罗伯特·斯默克设计的考文特花园剧场成为伦敦第一个古希腊多立克式建筑，他后来还设计了著名的伦敦大英博物馆；托马斯·汉密尔顿设计的皇家中学，它位于被称为“北方的雅典”的爱丁堡；以及约翰·纳什（1752—1835年）设计的伦敦摄政王公园和摄政王大街等。此外，法国的巴黎歌剧院、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院和德国的腓特烈大帝纪念堂等也都属于新古典主义建筑的范畴。

与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运动相呼应，浪漫主义建筑也倾向于采用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其突出特征是城堡式的防卫城垛和高耸的塔楼。浪漫主义的哥特式建筑早期代表作是由英国建筑家詹姆斯·怀亚特（1746—1813年）设计建造的位于威尔特郡的方特希尔修道院，但其建筑实体已大部被毁，现在仅存一幅完整的绘画。英国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是由查尔斯·巴利（1795—1860年）设计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宫（英国国会大厦），两座巍峨的塔楼——圣斯蒂芬塔楼和维多利亚塔楼耸立其上，著名的大本钟就安装于前者顶部，它已成为伦敦的标志。威斯敏斯特宫建成后，被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公共建筑作为模仿的范本。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哥特式建筑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有高大雄伟的科隆大教堂和维也纳的沃蒂夫教堂，前者在70多年中历经几代建筑家的努力和王室的财政支持，终于在德国统一数年后建成，它是德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见证。

工业革命为19世纪的建筑业带来了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因而也必然引起新的建筑艺术风格的出现。早在19世纪初，英国一些建筑家就已开始用铸铁作为建筑物的梁架和廊柱了。19世纪中叶，为了准备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大型博览会，约瑟夫·帕克斯顿（1801—1865年）设计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水晶宫”作为展览馆，水晶宫采用铸铁、锻铁、玻璃和木料等新型材料和波浪式的建筑结构，并且在标准化建材的大量生产和构件的快速组装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创新，其宽阔的空间和富于韵律感的建筑风格成为包括一系列巴黎博览会在内的许多世界博览会建筑的杰出范例。此后，传统的砖瓦木石建筑逐渐被钢筋水泥和钢铁建筑所取代，建材和建筑技术的进步使得各种公共建筑和民用建筑逐步向高大的方向发展，铁塔和铁桥也到处涌现。由法国著名建筑工程师亚历山大—居斯塔夫·埃菲尔（1832—1923年）特意为1889年巴黎博览会设计建造的埃菲尔铁塔甚至高达300米，登上铁塔极顶俯瞰巴黎，纵横交错的街道和鳞次栉比的楼房看上去如同儿童摆弄的积木。埃菲尔由此被人们称为“铁的魔术师”，而这史无前例的巍巍铁塔不仅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而且堪称工业革命的纪念碑。在这种新式建筑的基础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欧出现了一种新艺术派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大量使用钢铁、水泥和玻璃作为建筑材料，采用五花八门的奇异形状、结构和装饰，具有建筑家独特的个性风格。新艺术派的代表性建筑有：巴黎的蒙马特教堂和萨玛丽黛娜百货商店、维也纳的卡尔广场火车站和邮政储蓄银行、格拉斯哥的艺术学校、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以及一些别出心裁的住宅建筑。新艺术派的大胆探索和艺术尝试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开了先河。

19世纪雕塑艺术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公共建筑上的大型浮雕、公众场所的纪念性人像雕塑以及独立的艺术雕塑等方面。最为著名的浮雕作品是巴黎凯旋门右边的巨型高浮雕《马赛曲》，由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雕塑家弗朗索瓦·吕德（1784—1855年）创作。在这幅杰作中，吕德抛弃了学院派雕塑的形式主义风格，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1792年大革命期间马赛志愿军高唱战歌奔赴巴黎保卫祖国的英雄形象，其充满动感和激情的风格成为此后半个世纪公共建筑浮雕创作的典范。吕德的其他雕塑作品还有《戏龟的那不勒斯渔童》、《纳伊元帅》和《不朽的拿破仑》。吕德的学生让—巴蒂斯特·卡尔波（1827—1875年）也是法国著名的雕塑家，他在罗马学习期间受到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的影响。回国后为巴黎歌剧院创作了高浮雕《舞蹈》，整个作品结构紧凑、气氛热烈，人物体态活泼、感情奔放，但当时竟然被人攻击为不道德。其作品还有《犹高利诺和他的儿子们》、《法兰西照亮世界的寓言》、《花神》和《世界的四部》等，其雕塑风格对罗丹发生过重大影响。

纪念性人像雕塑首先在19世纪的英国获得了突出的发展，这些雕像大多采用青铜为材料，树立在城市的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英国海军将军纳尔逊去世后不久，他的雕像即在利物浦和伯明翰树立起来。此后，英国的许多政治家、将军、企业家和慈善家的纪念性雕像也纷纷树立街头，而且其建造资金几乎都是通过公众捐款的形式获得的。不久，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起而仿效，整个欧洲的各大城市到处都出现了名人雕像，从而形成了欧洲特有的一道风景线。

除了传统的人物雕像之外，动物雕像也在19世纪的雕塑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老师安托万—路易·巴利（1796—1875年）主要从事动物雕塑的创作，特别善于表现大型猛兽进行搏斗和吞食猎物的紧张动态和勇猛气势。其著名作品有《捕蛇的雄狮》、《吞食鳄鱼的老虎》、《咬死角马的巨蟒》，以及人像雕塑《和平的寓言》等。

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雕塑家无疑是法国的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年）。罗丹早年曾追随名师学习绘画和雕塑，并从事过装饰雕刻的工作。70年代他游学意大利，在米凯朗基罗作品的启发下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突出体现在其早期的成名之作《青铜时代》中。后来受到杜米埃雕塑风格的影响，其创作更加大胆洒脱，不拘泥于最后的雕琢，常常让作品停留在一种尚待完成的状态，甚至有意创作似乎残缺不全的片断。这种手法极大地拓宽了形象构图的思路，并使其作品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罗丹的著名作品还包括《雨果》、《巴尔扎克》、《萧伯纳》、《莫扎特》、《加莱义民》群像等。包含186件雕塑设计的《地狱之门》更是其旷世杰作，可惜未能完成，仅制成了《思想者》、《吻》、《亚当》和《夏娃》等部分作品。富于哲理的《思想者》坐像直要反衬出周围世界的庸俗，若把《吻》用侧后的灯光加以照明，则会奇妙地显示出情侣热恋的气氛。他还在其语录体著作《艺术论》中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罗丹的创作对欧洲现代雕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几个学生和助手，如阿里斯蒂德·马约尔（1861—1944年）、艾米尔—安托万·布德尔（1861—1929年）和夏尔·德斯皮奥（1874—1946年），均成为20世纪初很有建树的雕塑家，野兽派的代表马蒂斯和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早期也曾是罗丹艺术风格的追随者。

五、浪漫主义音乐和电影艺术的诞生

在19世纪的西欧乐坛上，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从审美态度还是从音乐风格上看，浪漫主义音乐都有一些不同于古典主义音乐的显著特征。它特别注重表达艺术家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内心情感，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上反对古典主义时期的形式主义倾向，强调艺术家的内在冲动和即时灵感的作用，听众的反应也更多地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作曲者最具个人性的思想和情感被看做是他要传达的终极艺术信息。除了这种明显的个人主义之外，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如果说18世纪的西欧音乐带有一种普遍性的风格的话，那么19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则具有各民族自身的不同特色，许多作曲家甚至有意识地表现自己民族的独特风格。在创作主题方面，浪漫主义作曲家如同浪漫主义文学家一样偏爱神话传说的、中世纪的、异国情调的或民族主义的题材，这一点在声乐作品中尤其明显。仅就西欧来说，在整个19世纪中德国和奥地利成了浪漫主义音乐的中心，优秀音乐家如群星灿烂，其作品囊括了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重奏曲、室内乐等器乐以及独唱歌曲、合唱曲、歌剧等声乐的几乎所有音乐种类。同一时期，意大利音乐几乎全部是歌剧，法国音乐以歌剧为主兼有其他乐种；相比之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音乐成就则显得较为逊色。

德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年）在欧洲音乐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一方面将古典主义音乐推向顶峰，另一方面又开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先河。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的一个音乐世家，从5岁起跟随父亲学习音乐，后来又就学于德国音乐家奈弗，11岁已经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1787年他在维也纳短期逗留期间曾得到莫扎特的指导，1792年定居维也纳后，继续在海顿、萨里埃利、阿尔布莱希茨伯格等人门下学习。贝多芬从十几岁就开始进行音乐创作，然而正当其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的听觉却从1798年起开始衰退，1819年后双耳全部失聪。这对普通人已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幸，而对于一个完全生活在音响世界中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是致命的灾难，然而他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和英雄式的坚韧意志顽强地进行创作，为人类奉献出充满崇高、悲壮、热情和优美的音乐艺术。贝多芬的早期作品仍然保留着莫扎特和海顿的痕迹，带有古典主义的色彩，但不久以后他的乐曲开始表现出更多的感情因素，时而温柔、时而猛烈的情感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成为主导因素。奈弗曾认为感情是构成音乐艺术价值的惟一条件，而在贝多芬手里音乐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感情艺术，在其献给爱情的《月光奏鸣曲》以及《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等钢琴奏鸣曲中都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倾向。交响乐是贝多芬作品中最为辉煌的部分，他一生共创作了10部交响乐，除了众所周知的9部编号乐曲之外还有一部被称为《战争交响乐》的未编号的交响乐作品。其中较重要的是第三（《英雄》）、第五（《命运》）、第六（《田园》）和第九（《合唱》）交响乐。《英雄交响乐》是贝多芬音乐艺术成熟的里程碑，它以前所未有的激越旋律歌颂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和共和理想，该曲最初题献给拿破仑，但得知后者称帝的消息之后，贝多芬愤怒地划掉原来的题词，改为“纪念一个伟大的人”，即他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命运交响乐》用震撼人心的悲壮音符奏出了一曲人的意志最终战胜痛苦命运的凯歌。《田园交响乐》则以优美如画的乐章描绘了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景色和乡村农民热烈的歌舞场面，表达了音乐家对大自然和纯朴生活的由衷赞美。《合唱交响乐》是音乐史上最早加入合唱的交响乐作品，其最后乐章以席勒的《欢乐颂》作为歌词，通过气势磅礴的多声部男女声合唱，歌颂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崇高理想。贝多芬的著名作品还包括：一系列协奏曲、重奏曲、奏鸣曲等器乐曲，《庄严弥撒曲》、《合唱幻想曲》和一些歌曲等声乐作品，以及歌剧《菲德里奥》、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和其他戏剧乐曲等等。贝多芬的伟大人格和英勇奋斗的一生堪称真正艺术家的楷模，他非同凡响的作品是世界音乐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瑰宝，对近现代西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位兼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的作曲家是奥地利的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年），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近千部作品，它们大多采取古典的形式，但其丰富的旋律和细腻的抒情风格却无疑是浪漫主义的。舒伯特的作品包括一些室内乐、钢琴曲、歌剧、宗教乐曲以及9部交响曲，其中第八（《未完成》）和第九（《伟大》）交响曲最为人所称道，然而成就最大的则是其600多首富于浪漫气息的艺术歌曲，他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歌曲作家。舒伯特的歌词主要采用歌德和席勒的诗歌，同时他也为海涅、缪勒、莎士比亚、司各特等人的诗歌谱曲。他擅长于将钢琴伴奏和人声完美地结合起来，以便创造出最佳的情调和气氛。其最为著名的歌曲有《纺车前的格雷琴》、《魔王》、《野玫瑰》、《鳟鱼》、《流浪者》、《希尔维娅》，以及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日旅行》和《天鹅之歌》系列曲等。

德国作曲家卡尔·马利亚·冯·韦伯（1786—1826年）是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创始人。从童年时代起，他就跟随父亲的剧团到处旅行演出，受到民间音乐和舞台艺术的熏陶。他从12岁开始发表音乐作品，而在14岁和17岁时，他创作的歌剧《森林少女》和《彼得·施莫尔》相继上演。此后，他历任宫廷乐长和歌剧院指挥，并于1816年起担任德累斯顿的德国歌剧院院长，同时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创作。1821年，他的著名歌剧《自由射手》在柏林上演，立即赢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看做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的歌剧。该剧的剧情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一位猎人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换取了魔法子弹，从而在射击比赛中获胜并且赢得了心爱的姑娘的芳心。该剧一举奠定了19世纪德国歌剧的基础，使德国歌剧从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韦伯也因此成了一位民族英雄。韦伯还创作了歌剧《犹兰蒂》和《奥伯龙》，以及一些合唱曲、交响乐、协奏曲、室内乐和钢琴曲等。韦伯的音乐艺术强烈地影响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曲家门德尔松和舒曼，以及稍后的瓦格纳，后者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主导动机”技巧。

菲利克斯·门德尔松（1809—1847年）出生于汉堡一个有教养的犹太银行家家庭，自幼学习钢琴演奏，9岁首次登台演出，11岁开始作曲，17岁即创作出他的成名作品《仲夏夜之梦序曲》。出于对巴赫音乐的推崇，他不顾当时音乐权威的反对，于1829年成功地指挥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的首场演出，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巴赫音乐的兴趣，使其作品成为音乐会的保留节目。此后，门德尔松多次前往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西欧国家从事音乐会的演奏和指挥，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1842年，他在莱比锡创建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在繁忙的演出活动和建校工作的同时，他仍然不停地进行音乐创作，终于积劳成疾，在38岁的年华溘然长逝。其作品同时具有古典主义的完美形式和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曲调优美，节奏轻快，结构清晰工整，细节精制考究，然而平稳的生活和顺利的艺术生涯也使得他的音乐中缺乏深刻的情感表达。重要作品还有交响乐《意大利》、《苏格兰》等，序曲《芬格尔的岩洞》，钢琴曲集《无词之歌》，重唱或合唱歌曲《抬起你的眼睛》、《帮助我，主啊》等等。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年）是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早年爱好浪漫主义文学并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同时随维克学钢琴，后来娶维克之女克拉拉（钢琴家兼作曲家）为妻。然而不幸的是，他在试用一种机械装置加快钢琴技巧的进步时却永久地损害了双手。从此，他不得不放弃钢琴家的前程，集中全力从事作曲和音乐评论工作。1834年，舒曼创办《音乐新刊》并任主编10多年。他通过音乐评论极力推崇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等真诚严肃的作曲家，抨击当时音乐界华而不实、玩世不恭的习气，同时努力提高国民的音乐品味。门德尔松成立莱比锡音乐学院之后，舒曼曾在该校任教，两年后由于精神分裂症加重辞去了教职和主编职务。1854年舒曼精神失常并试图自杀，后来死于精神病院。舒曼的重要作品有钢琴曲《狂欢节》、《幻想曲》，声乐套曲《女人的爱情与生活》和《诗人之恋》，《莱茵河上的星期日》、《月光下》、《两个掷弹兵》等数百首富有魅力的艺术歌曲，以及许多室内乐和管弦乐。他的音乐风格既有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一面，又有内向自省、梦幻浪漫的一面，这与他的精神分裂倾向不无关系。舒曼还创作了四首交响曲，第一交响曲《春天》旋律优美，节奏活泼，充满了欢乐和热情的乐观主义精神；第四交响曲将三四个主题贯穿于整个乐曲之中，在演奏过程中，通过主题相互联系起来的四个乐章不间歇地一气呵成，这种手法为一种新的音乐体裁——交响诗奠定了基础。不久以后，交响诗经由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发展成形。

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和文学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年）从童年起即对文学和音乐感兴趣，但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演奏的努力并不成功，后来受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的感染而转向指挥和歌剧创作。瓦格纳第一部成功的歌剧是《黎恩济》，此后陆续写出《漂泊的荷兰人》、《汤豪瑟》、《罗恩格林》，并开始创作其长篇诗剧《尼伯龙根的指环》。1848年他积极参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的苏黎世。流亡期间，他完成了《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写作并开始为之谱曲，同时撰写了《歌剧与戏剧》和《未来的艺术》等音乐论著。他主张歌剧（他称之为音乐剧）的题材应取材于神话，艺术手法上必须将音乐、诗歌、舞蹈、美术等门类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把交响乐式的发展作为戏剧表现的主要手段。同时，他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并在其歌剧《特利斯坦与伊索尔德》中反映出来。19世纪60年代德国宣布政治特赦，瓦格纳从此又可以回国和自由旅行了。此后直到去世，他又创作了《纽伦堡的歌唱大师》、《节日剧场》和《帕西发尔》等歌剧。1872年，瓦格纳在巴伐利亚的拜罗伊特市建立剧场，专门演出自己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谱曲完成后于1876年在该剧场首次上演。瓦格纳的早期歌剧尚留有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痕迹，但其成熟期的作品已经与之迥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德国浪漫主义歌剧风格。他的歌剧脚本完全是自编的，大多取材于挪威或条顿民族的神话传说或历史，不过他常常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自由地加以改写。他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做了大胆的革新，破除了道白与歌咏之间的界限，创造出“说歌”的表达形式；发展并确立了“主导动机”的表现手法，即用某种旋律、和声或节奏作为象征某一特定人物、事物、思想或情景的音乐主题，每当这一人物或情景出现时，象征他（或它）的音乐主题也反复出现或以变化的方式出现，他通过这种手法成功地将歌剧中的戏剧因素与音乐因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无论在音乐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瓦格纳都对当时及后世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尼采、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都曾热衷于瓦格纳的艺术和思想，不过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是消极的甚至是罪恶的，比如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倾向就是如此。

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和奥地利还涌现出一些较有成就的音乐家，如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年）、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年）、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年）、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和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年）等。布鲁克纳是瓦格纳的忠实追随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主要从事交响乐和宗教音乐的创作，作品具有浓厚的宗教沉思和冥想的色彩。约翰·施特劳斯秉承其父老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的家传，创作了400余首圆舞曲，因而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其中最为流行的有《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春之声》等，旋律华丽优美，脍炙人口，另作有轻歌剧《蝙蝠》、《吉卜赛男爵》等16部。勃拉姆斯是浪漫主义音乐家中仍然坚持德国古典传统的人，他以创作抽象的无标题音乐著称。其作品吸收了巴赫、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等人的创作原则和技巧，成功地将古典的形式和浪漫的抒情风格调和起来，这部分地得益于他对16、17、18世纪音乐遗产的研究与编辑工作。他的重要作品包括4部交响乐、4部协奏曲、管弦乐《匈牙利舞曲》和《海顿主题变奏曲》、室内乐、钢琴曲，以及《夜莺》、《真实的爱情》等250多首民歌和艺术歌曲。马勒是后期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10部交响乐中。他经常在交响乐中加入声乐，结构庞大，配器独特，常出现不协和和弦，为20世纪的多调式音乐指出了道路。在其大型管弦乐曲《大地之歌》中，马勒还加入了根据中国唐诗写成的套曲。理查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音乐家，他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音乐思想推到了极致，其风格华丽丰富、流畅细腻、兴奋激昂。作品主要有交响诗《唐璜》、《堂吉诃德》，表现尼采超人哲学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英雄的生涯》，以及歌剧《莎乐美》和《蔷薇骑士》等。由于思想上与纳粹主义的接近，他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被任命为国家音乐总监，这是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页。

19世纪的意大利和法国在歌剧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体裁与德国歌剧（如瓦格纳的音乐剧）风格迥异，主要有抒情歌剧和大歌剧两类，前者又可分为轻歌剧和喜歌剧两种。轻歌剧一般比较短小，特点是轻松幽默，常有讽刺意味；而喜歌剧是抒情歌剧的主要形式，其情节大都比轻歌剧来得严肃，常带有感伤的情调，场面和管弦乐队的规模也都较大，演唱强调抒情成分，但不如大歌剧那样壮观和庄严。大歌剧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末的法国，内容多采用严肃的历史题材，着重表现激烈的行动和极端的感情冲突，情节往往只是推向激动人心的时刻的辅助手段，剧中一般不用道白，主要运用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以及大规模的芭蕾舞场面等，音乐效果讲求辉煌华丽。法国音乐家达尼埃尔·奥柏（1782—1871年）于1828年创作的《波尔蒂契的聋哑女》是第一部较成熟的大歌剧，内容取自1647年那不勒斯的一场革命，当它于1830年在布鲁塞尔上演时，其逼真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效果竟然直接引发了比利时的民族起义，结果比利时成功地脱离荷兰获得了独立。

乔阿契诺·罗西尼（1792—1868年）是意大利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一生创作了39部歌剧，其早期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取材于博马舍的剧本，剧情机智幽默，音乐生动诙谐，被公认为是意大利喜歌剧的不朽杰作。他后来随意大利歌剧团到欧洲各地演出，寓居巴黎期间他于1829年以席勒同名剧本为题材创作了典型的大歌剧《威廉·退尔》，该剧在巴黎歌剧院连演500场，获得空前成功。然而，罗西尼的后半生除了合唱曲《庄严弥撒》、《圣母哀悼曲》和少量钢琴曲、歌曲外，再没有创作过其他任何重要作品。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年）是19世纪意大利最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早期作品《纳布科》、《伦巴第人》等反映了意大利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主义精神。1848年意大利革命期间，曾应革命家马志尼的委托谱写成革命歌曲《号角在响》，直接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争。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弄臣》、《茶花女》、《行吟诗人》、《蒙面舞会》等是其代表作，刻画人物性格更见细致深刻，同时揭露了一些社会问题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寄予同情。在晚期他又创作了《阿依达》、《奥赛罗》和《法尔斯塔夫》等重要作品，对传统歌剧唱法进行了革新的尝试，其声乐风格在美声唱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朗诵调的因素。作为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威尔第曾特意创作《安魂弥撒》，用以纪念意大利爱国诗人孟佐尼，他本人逝世时受到民族英雄式葬礼的礼遇。

除了他们之外，意大利在19世纪还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歌剧作曲家和音乐家。如创作了歌剧《拉美摩尔的露契亚》、《帕斯夸莱先生》的加埃塔诺·唐尼采蒂（1797—1848年）；以发展了富于抒情美感的美声唱法著称的文钦佐·贝里尼（1801—1835年），其重要作品有《海盗》、《诺尔玛》、《梦游女》、《清教徒》等。还有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兼作曲家尼科罗·帕格尼尼（1782—1840年），他首创左手拨弦和快速半音滑奏等新的演奏手法，并且发展了泛音的作用，显著地扩大了小提琴的表现力，同时创作了多首小提琴协奏曲和随想曲。另一位杰出的歌剧作曲家是贾科莫·普契尼（1858—1924年），其重要歌剧作品有《曼侬·莱斯戈》、《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蝴蝶夫人》和取材于一个中国公主的传说故事的《图兰朵》。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跨世纪的歌剧作曲家皮特罗·玛斯卡尼（1863—1945年），其代表作《乡村骑士》取材于维尔加的同名短篇小说，音乐风格强烈粗犷，被公认为第一部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

埃克托·柏辽兹（1803—1869年）是法国19世纪上半叶杰出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无论在音乐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具有突出的叛逆精神，当1830年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发生时，他立即将《马赛曲》改编成合唱和乐队曲以鼓舞人民。他一反抽象音乐的传统，坚持标题音乐的创作，并为其作品附上解释性的文字说明，因为按照他的浪漫主义信念，音乐必须描述一缕诗意的思想或一串感情状态。其第一部标题交响曲《幻想交响曲》的副标题是“一位艺术家的生活片断”，文字说明交代出该交响乐描述的是一位害相思病的年轻音乐家的感觉、情感、想象和梦幻，他的心上人化作一曲旋律（“固定乐思”）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各个乐章。其他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以及传奇剧《浮士德的沉沦》等也都表现出宏大新颖的配器效果。他不仅运用固定乐思（即主导动机）来明确表达情节和统一整个乐曲，而且用戏剧化的处理方法丰富了交响音乐的表现力。柏辽兹的重要作品还有乐队序曲《罗马狂欢节》，歌剧《贝文努托·切里尼》、《特洛伊人》和《安魂弥撒》，以及宗教剧《基督的童年》等。他还著有《管弦乐法》一书论述运用乐器和配器的方法。

乔治·比才（1838—1875年）可以说是法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歌剧作曲家。他9岁即进巴黎音乐学院学作曲，17岁已创作出优秀作品《C大调交响曲》。比才最大的成就在歌剧领域，正是他使法国歌剧摆脱了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他一生共写了10部歌剧，其中最为出色的是根据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卡门》，剧中人物的音乐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比梅里美的小说更胜一筹，音乐多采用舞曲，旋律精美绝伦，节奏铿锵有力，配器绚烂多彩，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浓郁的西班牙风格，自问世以来它已成为所有歌剧中最受欢迎的经典杰作之一。比才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管弦组曲《阿莱城的姑娘》、歌剧《采珍珠者》、《波尔特的美丽姑娘》以及管弦乐《小组曲》等。

法国较为著名的作曲家还有：曾任巴黎音乐学院教授和院长的昂布鲁瓦兹·托马（1811—1896年），其代表作有抒情歌剧《迷娘》、《哈姆雷特》；以创作宗教音乐和抒情歌剧著称的夏尔·弗朗索瓦·古诺（1818—1893年），所作《教皇进行曲》后来成为梵蒂冈国歌，而其抒情歌剧《浮士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启发了比才的歌剧创作；以风格柔丽婉约著称的茹尔·马斯耐（1842—1912年），其作品包括抒情歌剧《曼侬》、《维特》，交响组曲《阿尔萨斯的景色》；法国“民族音乐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卡米耶·圣—桑（1835—1921年），他以恪守古典传统、反对现代主义倾向著称，其主要作品有歌剧、交响诗、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多部，小提琴与乐队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以及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等；还有伊曼努埃勒·夏布里埃（1841—1894年），代表作有管弦乐《西班牙狂想曲》和《欢乐进行曲》，钢琴曲《阿伐奈拉》和《如画》，两架钢琴的《浪漫圆舞曲》以及歌剧和声乐曲等。

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年）是法国跨世纪的大音乐家，也是印象派音乐的创始人，但他本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称号。他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具有深厚的传统音乐素养，并曾受过瓦格纳的影响，但他不愿屈从传统或模仿他人而希望另辟蹊径。在印象派画家和象征主义诗人的启发下，他通过吸收包括东方在内的各民族音乐的特点，逐步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浪漫主义有时是在用音乐讲故事，那么德彪西的印象主义则更多地是在用音乐作画。他憧憬超脱现实的唯美境界，其作品主要以诗、画及自然景物为题材，有时也涉及神话人物，但极少触及社会现实。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他常运用色彩性和声与配器、全音音阶和泛音效果等，用来营造一种朦胧、飘忽、空幻、幽静的意境。他的第一部印象主义音乐作品《牧神的午后前奏曲》是从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同名诗作改编而成的，以自由变化的节奏和飘移不定的不谐和音演绎出诗歌中梦幻的意境。稍后创作的《夜曲》由三首夜曲组成，标题分别为“云”、“节日”和“海妖”，“云”以朦胧变化的音符描绘了空中飘浮变化的云朵，“节日”表现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通过时的热烈气氛和场面，“海妖”则展现出一片银色月光下静谧的大海，无言的女声哼唱象征着海妖的神秘歌声从远方传来。这是德彪西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它具有印象派音乐的全部特征。交响组曲《大海》是德彪西另一部描绘大海的力作，它以三幅素描式的音乐画卷展现出一个充满色彩和光影变化的大海，因而成为音乐史上的不朽杰作。德彪西的著名作品还有根据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年）的同名剧本改编的歌剧《佩雷亚与梅丽桑德》，钢琴曲《阿拉伯风格》、《版画集》、《意象集》、《前奏曲集》等。

19世纪末叶，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能的普遍运用和摄影技术的进步，人类艺术史上一个最为神奇而富于魅力的新门类诞生了，这就是被称为文艺“第八女神”的电影。1887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和他的助手狄克逊率先发明了一种活动电影摄影机，它能在一条50英尺长的胶片上拍摄600多幅连续画面，记录下持续一分钟左右的活动影像，这就是现代电影摄影机的雏形。1891年，两人又发明了供单人观看记录在胶片上的活动影像的活动电影视镜，两三年后取得专利并开始出售。在爱迪生等人的发明的启发下，法国发明家路易·卢米埃尔（1864—1948年）和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卢米埃尔（1862—1954年）改进了电影机械的设计和制造技术，研制成功了一种集摄影机和放映机于一体的活动电影机，并于1895年初获得了专利权。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馆”首次公开售票放映他们自己拍摄的《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水浇园丁》、《火车进站》等短片，立刻引起了轰动，此后这一天就被看做电影艺术正式诞生的日子。

电影放映的原理是利用人类视觉具有保留印象的特性，将许多间断的不活动照片以一定速度（一般是每秒24幅）连续投射到银幕上，从而在观众的视觉上形成活动的影像。现代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吸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和摄影等多门艺术的精华，成为在银幕上反映、再现和创造生活的独特艺术形式，电影可以分为故事影片、戏剧影片、歌舞影片、纪录影片、新闻影片、科学幻想影片、教育影片、美术影片等许多种类。然而在19世纪末叶，刚刚诞生的电影还仅仅是类似哑剧那样的无声的黑白短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声有色的电影是经过世界各国好几代电影导演和艺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艺术结晶。

卢米埃尔兄弟在电影创作的美学思想上坚持再现生活的原则，采用现场实景拍摄的手法，拍摄的短片大多属于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这种表现方法虽然具有保持真实性的优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主义的局限。此时，一位法国著名魔术师乔治·梅里爱（1861—1938年）受卢米埃尔兄弟电影的感染，设法买到了一架放映机，并于1897年成立“明星电影公司”，开始了创作电影的艺术生涯。他在巴黎附近建造了一个摄影场，运用剧本、演员、服装、化妆、布景、机关装置以及场和幕的划分等戏剧手法，试图在银幕上复制出舞台戏剧式的影片，1899年拍摄的第一部多场景影片《德雷福斯事件》就是这一尝试的最初成果。出于制造“奇迹”的多年职业习惯，梅里爱运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特技摄影技巧在银幕上制造出魔术般的效果，比如使一个东西突然出现或消失，或者完全变成别的东西，《贵妇人的失踪》等短片是其最初尝试。1902年，他成功地摄制了由凡尔纳的小说改编的科学幻想影片《月球旅行》，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幻想世界。此后，他又拍摄了《格利佛游记》、《浮士德》、《海底两万里》、《灰姑娘》、《仙女卡拉波斯》等一系列类似的人工布景影片。但是，梅里爱过分强调电影的舞台戏剧性，以致他的影片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假设的舞台正面观众的视角拍摄的，长此以往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观众的厌倦。然而无论如何，电影这门崭新的艺术已经站住了脚跟，并且开始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进入20世纪以后，各国电影艺术家们通过不懈的努力，综合运用自然实景拍摄和人工摄影棚拍摄两种方式，并逐步发展出一系列电影本身特有的故事叙述和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越来越辉煌的艺术奇迹，终于使电影走出了模仿其他艺术形式的初期阶段，成为人类艺术殿堂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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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舰队运来大批军队和武器装备投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战斗


第五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欧

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乃至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曾在世界上泛滥一时的法西斯主义严重摧残了人类文明成果，使欧洲和世界几乎倒退回野蛮时代。然而，人类进步力量终于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摧毁了反人类、反文明的法西斯势力，挽救了人类文明。同时，两次大战导致近代以来的欧洲世界霸权逐渐衰落，波及全球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最终冲垮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

一、战争危机的来临

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欧洲虽然爆发过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等少数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却从未发生过席卷欧洲并波及全世界的大规模战争。然而，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力量均势的破坏，将欧洲抛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战争年代，列强为了争夺霸权和寻求安全而结成的对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最终将地区冲突演变成世界大战。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其中德国不仅在经济上发展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而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生产大国，而且在军事上也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1914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它在化学和电气等新兴工业部门中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德国1914年的军费达到32亿马克以上，成为当时全世界军事支出最多的国家。它的陆军人数虽然不及俄国，但在军事效能上却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夺取海上的优势，德国也建立起一支有能力向英国挑战的海军力量。然而，德国占据的海外殖民地却同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极不相称，因此它积极推行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政策。应当承认，德国的崛起打破了欧洲力量的均势，这是引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要指出，其他列强也都各有自己的扩张野心，这些相互交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间激烈的冲突。

德国在非洲的目标是企图建立一个从东非到西南非洲斜贯非洲大陆的“赤道非洲帝国”，这必然与英国制定的从开普敦到开罗纵贯非洲的“二C”计划相撞。同时，德国还在争夺摩洛哥和西非的问题上与法国发生严重冲突。在中近东，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进而控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计划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欧洲大陆上，德国并不满足于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它还想夺取法国境内的铁矿，并企图进一步削弱法国，独霸欧洲大陆。

普法战争后，法国一直伺机向德国复仇，企图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想进一步夺取德国的萨尔煤矿。由于摩洛哥拥有丰富的矿藏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法国不顾其他强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强行将其纳入法国的殖民帝国，与德国发生了危险的冲突。同时，法国与英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也有矛盾。只是为了对抗来自德国的共同威胁，英、法两国才通过相互承认各自对埃及（英）和摩洛哥（法）的统治而缓和了矛盾，走上结盟的道路。

奥匈帝国最为关注的是巴尔干地区，这不仅因为它垂涎于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而且由于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会直接威胁到帝国内部斯拉夫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政治稳定。奥匈帝国还希望开辟一条通过巴尔干到达爱琴海的公路，以确保它的出海通道。但是，这样做肯定会与俄国和英国发生冲突。此外，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也存在着领土争端。为了自身的安全，奥匈帝国与德国结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同盟。

地处东欧的俄国为了获得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通道，长期以来一直企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此外，它向南企图将波斯划入它的势力范围，向东侵占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最后，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下，它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地区，同时将自己装扮成所有东欧斯拉夫人的领导者和保护者，甚至包括那些在奥匈帝国境内居住的斯拉夫人。俄国的扩张野心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德国在土耳其的利益以及英国在波斯、阿富汗和印度等地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则是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起因。

英国对欧洲其他强国一直怀有戒心，它与德国、法国和俄国都有矛盾。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帝国和海上霸主的地位，竭力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保持均势，以免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强大到有足够的力量向它挑战。英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1784—1865年）早就说过：“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在20世纪初以前，英国拒绝加入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军事集团，他们称这种政策为“光荣的孤立”。后来，当英国发现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和英国最危险的敌人时，它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政策，采取了与法、俄联盟的策略。

意大利则把扩张的矛头指向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后来合称利比亚），以及奥匈帝国境内意大利人居住的地区。

在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各国矛盾的焦点。1875年，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起义。翌年，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对土耳其宣战。但是，由于塞尔维亚军队很快被土耳其打败，俄国于1877年4月发动了俄土战争。在取得几次战役的胜利后，俄国于1878年1月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和奥匈帝国立即对俄国提出警告，英国舰队开到君士坦丁堡附近，迫使俄国停止了进攻。3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圣斯蒂凡诺和约》，和约规定：建立保加利亚自治公国，承认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的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得自治但仍留在奥斯曼帝国内，土耳其还割让了几块土地给俄国。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引起英国、奥地利和德国的强烈不满，三国要求召开各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修改《圣斯蒂凡诺和约》。1878年7月各国在柏林签订了新的条约，规定除基本保留原俄土条约中的一些条款之外，俄国必须归还土耳其一大片已占领土，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则交由奥匈帝国占领和管理。列强的联合干涉迫使俄国失去了已经到手的大片土地，从此俄德关系和俄奥关系急剧恶化，1873年缔结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已经名存实亡了。

为了对抗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并加强反对法国的力量，德国和奥匈帝国于1879年10月缔结了秘密军事同盟条约，规定如果一方遭到俄国或俄国支持的另一国的进攻，双方应以全部兵力互相支援，并且不得单独媾和。1882年5月，同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的意大利也加入了同盟，不过由于与奥匈帝国的矛盾，意大利只是一个动摇的同盟者。德、意、奥三国同盟的正式形成是走向未来的世界大战的第一步。

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极大的威胁。面对日益强大的德国，法国迫切需要同盟者的援助。同时，俄国由于与德国和奥匈不断交恶，也需要别国的支持。法国自1888年起连续给俄国数笔巨额贷款，帮助俄国发展工业和扩充军备，两国之间也开展了频繁的军政互访，因而俄法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这些亲善的举动最终导致了1893年法俄军事同盟的建立。双方互相承诺：一旦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的攻击，俄国应竭尽全力支持法国；反之，如果俄国受到德国或奥匈帝国的进攻，法国也应以全部兵力支援俄国；同时双方特别强调，一旦对德开战，应迅速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的政策，于1904年与法国达成了英法协约：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英国也认可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1907年，英国又与俄国订立了英俄协约，将伊朗北部划归俄国的势力范围，中部为“缓冲区”，南部则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俄国承认阿富汗也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这两个协约的主要内容是调整缔约各方在争夺殖民地上的矛盾，但实质上等于三国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关系，因此成为走向世界大战的重要步骤。

至此，欧洲最终形成了德、意、奥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联盟体系对抗的危险格局。每当发生重大国际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担心自己的同盟会瓦解，从而使本国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而遭受危险。所以，每次局部争端往往会扩大为全面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正是这种可诅咒的联盟体系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后果，通过一种无法阻止的连锁反应使局部战争迅速扩展为集团对抗和世界战争。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洲之间，是联结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最近海道，直布罗陀海峡、黑海海峡（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是控制这条海道的咽喉。地中海周围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利比亚和摩洛哥等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必然成为欧洲列强和两大军事联盟重新瓜分世界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巴尔干半岛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长期压迫和奴役促使这里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各种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这些民族矛盾同列强的争夺纠缠在一起，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正是从1905年到1913年在这一地区接连发生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和国际危机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04年底，法国借口帮助摩洛哥进行改革，企图将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翌年，对摩洛哥早有野心的德国为了自身利益，假意提出要“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问题，同时不惜以战争相威胁，从而造成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英国主张给予法国以海军援助，但由于俄国正忙于日俄战争而无力给法国提供陆军支援，所以法国暂时不能同德国开战。1906年1月，在西班牙召开了国际会议，会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法国，德国陷于孤立。会议声称承认摩洛哥“独立”，但是摩洛哥的财政由国际监督，它的警察组织和治安工作则由法国和西班牙分别管理。这实际上使法国可以在维持治安的借口下加强对摩洛哥的控制。这次危机加强了英法协约，两国开始了陆海军参谋部之间的秘密军事会谈，着手制定在未来对德作战中两国军队相互配合的计划。

两年后，德、奥同俄国之间又发生了波斯尼亚危机。1908年，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想乘机浑水摸鱼。9月，两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俄国同意奥匈帝国吞并名义上仍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奥匈则支持俄国使黑海海峡单方面向俄国舰队开放的要求。10月6日，奥匈帝国宣布正式合并波、黑两省，然而俄国的要求却因未能获得柏林条约各签字国的同意而落了空。奥匈帝国吞并两省的行为立即引起塞尔维亚王国的愤怒抗议，因为两省的大部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们同属于南方斯拉夫人。自从1878年获得独立以来，塞尔维亚一直想建立一个把所有与它同文同种的南斯拉夫人统一起来的大塞尔维亚王国。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而且还要解放奥匈帝国南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领土。奥匈帝国的扩张直接破坏了大塞尔维亚计划，于是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开始部署军队，并请求俄国援助。此时，因自己的要求落空而恼羞成怒的俄国转过头来支持塞尔维亚对奥匈开战。奥匈帝国立即宣布动员令，向边境集结军队。德国为了支持奥匈帝国，于1909年3月向俄国发出威胁性照会，要求俄、塞等国承认奥匈合并波、黑的既成事实，否则德国将参加奥匈一方同俄国作战。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俄国由于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又得不到英法的支持，只好暂时退让，被迫承认了奥匈对波、黑的吞并。

事隔5年，在原本就没有解决的摩洛哥问题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危机。1911年4月，摩洛哥首都非斯爆发反帝人民起义。法国以恢复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名，派兵占领了非斯。德国不能容忍法国独占摩洛哥，于7月1日派炮舰“豹号”驶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巡洋舰“柏林号”也随之出现在摩洛哥海面。德国企图威胁法国交出摩洛哥的一部分领土，或者让出整个法属刚果。法国拒绝了德国的要求，于是德法战争重又迫在眉睫。英国不容德国在直布罗陀海峡入口附近插足，因而决定支持法国并宣称不惜与德国一战。德国无奈，只得降低要求与法国谈判。11月德法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则把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作为补偿。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进一步加强了英法协约，同时也加剧了英德对立。正当法、德、英等国纠缠于摩洛哥问题时，意大利于1911年9月乘机发动了意土战争，侵入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到1912年10月，土耳其战败求和，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割给了意大利。

土耳其的失败鼓舞了巴尔干人民反抗土耳其的斗争。1912年3月至8月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先后签订了反土防奥的同盟条约，组成了四国巴尔干同盟。俄国为了扩大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并夺取黑海海峡，竭力支持巴尔干同盟与奥匈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则支持土耳其，阻挠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1912年10月，巴尔干同盟相继对土耳其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巴尔干四国军队很快就击溃了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11月，土耳其被迫求和。然而，由于支持土耳其的德奥与支持巴尔干同盟的俄法之间的争斗，致使和谈破裂。1913年2月，巴尔干同盟再度向土耳其开战，3月攻陷亚得里亚那堡，土耳其再次求和。5月，双方签订和约，规定土耳其除了保留君士坦丁堡附近地区以外，其余欧洲领土和爱琴海上的岛屿全部交给巴尔干同盟。阿尔巴尼亚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却被置于六国监督之下，实际上沦为奥、意互相争夺的势力范围。战胜土耳其之后，巴尔干同盟各国却因分配战果发生了矛盾。1913年6月初，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组成了反保同盟，准备与保加利亚作战。奥匈帝国乘机支持保加利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于6月29日向塞、希宣战。不久，门的内哥罗和土耳其也投入了反保战争。由此展开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一个多月后，保加利亚战败求和。8月，双方签订和约。保加利亚被迫割让大片土地给塞尔维亚等国，土耳其又夺回了亚得里亚那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加剧了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对立，为欧洲列强插手巴尔干事务打开了大门。

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各国摆脱了土耳其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也推动了仍然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要求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家。然而，奥匈帝国不仅坚决反对塞尔维亚的扩大，还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作为争霸巴尔干地区的桥头堡。因此，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的局部冲突必然会引起俄国与奥匈的大国冲突，同时由于错综复杂的联盟体系，俄、奥冲突最终将导致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恶斗和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介入，巴尔干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被卷入了列强争霸的旋涡，此时的巴尔干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和欧洲名副其实的火药桶。

巴尔干战争以后，欧洲列强不断增加军费，加快了扩军备战和战争部署的步伐。1913年，德国通过了扩军法案，把陆军人数增加到87万，同时还训练了大批后备役军官，使其可以在战争爆发后迅速扩建新的部队。德国海军也加速扩充，从1912年起，除了每年建造2艘新式巨型“无畏舰”之外，又追加经费，在5年内再多造3艘。1913年，法国也通过新的军事法案，将兵役期限由2年增至3年，服役年龄由原来的21至45岁改为20至48岁，从而使陆军人数增加到1914年的76万。俄国利用法国提供的大量贷款加速扩军，使其陆军人数在1914年达到144万之众，成为欧洲陆军人数最多的国家。英国则将其扩军的重点放在海军。它按照“海军两强标准”与德国展开了海军竞赛，德国每造1艘军舰，英国就添造2艘。到1914年大战爆发时，英国共拥有大小军舰688艘，几乎是德国舰只总数的两倍。同时，两大军事联盟各自加紧巩固同盟内部的关系，频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和制订作战计划，协调军事部署和行动步调，迅速完成了战争准备。

至此，欧洲各处已经布满干柴，各国剑拔弩张，一场世界规模的惨烈厮杀迫在眉睫，随后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终于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熊熊战火。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西斯·斐迪南（1863—1914年）大公偕妻子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检阅帝国军队，并指挥一场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斐迪南的野心是企图扩大奥匈帝国的版图，强化其在南部斯拉夫地区的统治，阻碍和扼杀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愤怒，他们把这次军事演习看做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认为只要刺杀了斐迪南，奥匈帝国的野心就不能得逞。于是，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秘密团体“黑手社”的组织下，一个波斯尼亚的塞族青年学生加弗里洛·普林西普（1895—1918年）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斐迪南。这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由此，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积蓄已久的猜疑和仇恨终于演变成一场席卷欧洲和全世界的世界大战。首先，奥匈帝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但为了防备沙俄的干涉，奥皇弗朗西斯·约瑟夫（1848年至1916年在位）寻求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德皇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并保证如果俄国干涉，德国将履行同盟条约的义务与奥匈共同对俄作战。实际上，德国人当时并不想挑起全面战争，他们之所以表明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当时尚未做好战争准备，未必真敢为了保护塞尔维亚而出面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然而，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佐诺夫（1861—1927年）很快就对奥地利和德国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俄国就不惜与奥匈帝国交战。当时正在圣彼得堡访问的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1860—1934年）立即表示支持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强硬立场。而英国则玩弄狡猾的外交伎俩，一面向德国表示要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的发生，同时暗中怂恿俄国进攻德国，这种两面手法既给俄国壮了胆，又给德国造成英国不会立即卷入战争的错觉。

7月23日，正当法国总统离开俄国返回法国的途中，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对事件进行解释和道歉，禁止出版反奥报刊和进行反奥宣传，取缔反奥的秘密爱国组织，清除由奥方指名的塞政府和军队中的反奥官员，允许奥方派员共同追捕和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凶手”和组织策划者，同时限定塞尔维亚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尽管塞尔维亚在25日按期作了答复并接受了除最后一项以外的全部要求，奥方仍然宣称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断绝了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为了对抗奥匈和德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年至1917年在位）于7月30日宣布全国总动员，这就意味着战争。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12小时内停止总动员，但遭到俄国拒绝。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同日，德国又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明确答复在德俄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法国虽然将边境部队后撤10公里以避免与德军接触，却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当天即秘密下令总动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

德国著名的“史里芬计划”选定了取道比利时攻击法国的方案。8月2日，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要求让德军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但遭到中立的比利时的坚决拒绝。8月3日，德军侵入比利时。英国历来不能容忍任何强大的大陆国家统治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低地国家，因而英国内阁于8月4日向柏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柏林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并要求它在午夜之前给予满意的答复，但德国不予理睬。午夜12点刚过，英国宣布英、德处于战争状态。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

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厮杀就这样开始了，其他许多国家很快也卷入了这场可怕的战争。8月7日，门的内哥罗人加入塞尔维亚对奥地利作战。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部分原因是他们与英国的联盟关系，但其主要目的是想攫取德国在远东的属地。8月1日土耳其和德国结成联盟，并于10月开始炮轰俄国在黑海的港口。当时，意大利虽然名义上仍旧是三国同盟的成员，但一开始却宣告了中立。意大利宣称德国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防御性的，因而它不受相互支援义务的约束。意大利的中立保持到1915年5月，直到它暗中接受了协约国许诺的奥地利和土耳其领土之后，才站在后者一边参加了战争。起初，几乎所有国家的人们都相信这是一次短暂而又能很快取得胜利的战争，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之中。

大战爆发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是：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装备较好的陆军，协约国集团在人力和资源后备以及海军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英法舰队可以对德奥实行海上封锁，断绝它们的海外联系。德奥集团所能支配的只有本国的资源和用战争手段夺取的被占领国家的资源，而协约国则有广阔的殖民地及中立国的资源可以利用，有利于长期作战。协约国中较薄弱的是俄国，它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出口，可能被德国和土耳其封锁，从而使它断绝同其盟国的联系。

德国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它准备采取先发制人和各个击破的速决战。根据史里芬计划，德军主力应首先集中在西线北段，在席卷比利时和卢森堡后，对法军发起迅猛的、势不可挡的进攻，将其歼灭在巴黎以东地区，从而在30天内迫使法国投降；然后挥师东进，会合奥军，以同样的速决方式全歼动作迟缓的俄军；预计整个战争将在3至4个月内以德奥的全线胜利而结束。但这个计划只不过是德国的主观臆想，只有在法军不堪一击、俄军动作缓慢、英国不会立即参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战争伊始，德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小毛奇，1848—1916年）立即将史里芬计划付诸实施。8月2日，德军首先对卢森堡不宣而战。3日深夜，德军侵入比利时，却出乎意料地遭到英勇的比利时人的顽强抵抗，直到16日，比利时东部的重要工业城市列日才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之后失守。这是德军速决战计划的首次受挫。从8月21日起，德军主力沿着卢森堡、那慕尔、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一线，分兵五路向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推进。德军与英法联军经过数次交战，先后占领了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蒙斯、那慕尔以及法国的苏瓦松、拉昂和兰斯。9月2日，德军渡过马恩河，推进到离巴黎只有35英里的尚蒂伊，巴黎的情况非常危急。3日黎明前，法国政府仓皇将首都迁到濒临大西洋的波尔多。同时，由于意大利暗中同意保持中立，因而使法国得以把部署在东南部的军队迅速北调，集结于塞纳河南岸，一面加强巴黎地区的防卫，一面寻找战机，准备反攻。

这时，由于德军司令部未能在快速前进的诸部队之间保持良好的联络和协调的行动，因而使它们的薄弱点暴露在法军面前。在这次战争中初试锋芒的飞机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法国的侦察机发现一支孤军突进的德国部队正在后撤，其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元帅（1852—1931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准备组织反攻，他迅速集结了一切可能得到的兵员，有些部队甚至是利用临时征集的巴黎出租汽车运达前线的。9月5日拂晓，英法联军在巴黎、凡尔登一线发起反攻，德军主力在马恩河一带遭到沉重打击。9月10日，德军被迫退至埃纳河流域。在马恩河战役中，双方共投入兵力200万人左右，法军伤亡14万，德军伤亡21万。英法联军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挽救了巴黎，使德军的速决战计划再次受挫，小毛奇也因马恩河战役失利而被撤职。接着，双方展开了持续两个半月的被称为“奔向海岸”的战斗，意图是争夺法国北部海岸线。战役结果，德军占领了比利时的大部分国土以及法国东北部的重要工矿地区。不过，德军企图切断英法交通线的计划未能实现，其西线战略进攻到1914年12月已基本停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双方各自挖掘堑壕，修筑掩体，固守对峙，运动战转入了艰苦的阵地战和消耗战。

正当德军入侵比利时之时，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军于1914年8月中旬在东线发动了进攻，一开始便以两倍于德军的优势兵力攻入了东普鲁士。德国被迫从西线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东线，同时任命保罗·冯·兴登堡将军（1847—1934年）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1865—1937年）指挥东线作战。兴登堡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于8月26至29日围歼了俄军一个集团军。9月11日，德军又攻下俄军另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并将俄军赶出东普鲁士。随后，德军乘胜进入了俄属波兰领土。

在西南战线，俄军很快就击败了奥军，于1914年9月攻占了奥匈帝国东北部加里西亚地区的伦堡要塞。9月下旬，俄军抵达喀尔巴阡山麓，直接威胁匈牙利平原和德国的上西里西亚，迫使德军不得不分兵支援奥匈帝国。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匈帝国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后，集中两个集团军的兵力侵入塞尔维亚。然而，塞尔维亚方面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战争，塞军虽然装备很差但却士气高昂。他们英勇抗战，给予奥匈侵略军很大打击，首都贝尔格莱德失而复得。截止1914年底，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战场上损兵28万多人，被迫停止了进攻。

同盟国在陆战中能够采取主动，但协约国却在海战中占优势。英国舰队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北海对德国海军保持决定性的优势，切断了德国与海外的联系。1914年底，协约国几乎完全掌握了海上的控制权。

战争第一年，由于德军西线进攻受挫以及德俄东线战场的迅速开辟，德军被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至此，史里芬计划彻底破产了，德国曾寄予极大希望的速决战，终于变成了它最害怕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1915年，当西线战局呈僵持状态后，德军新任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汉将军（1861—1922年）决定改变史里芬计划，把战略重点转向东方，力图首先击败俄国人。从1月到4月，俄军在喀尔巴阡山击败奥匈军队，迫使德军前来增援其盟友。5月初，德奥联军在加里西亚的果尔利策地区发动了强大攻势，突破了俄军战线，把俄军向东驱赶了100多英里。此后，德奥军队乘胜推进。8月，德奥军队已经占领了几乎全部俄属波兰并进入俄国领土，攻陷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大战开始以来，俄军已损失兵力200多万人，遭到惨重失败。但到9月底德军占领维尔纳市之后，攻势停顿下来，俄军设法在里加湾至罗马尼亚边界一线稳住了阵脚，双方转入了深沟高垒的阵地战。

土耳其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极其重要的黑海海峡的主人。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关闭，从而切断了俄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主要交通线，使大量急需物资无法通过黑海运到俄国。为了打通黑海海峡，由13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于1915年3月闯入达达尼尔海峡并猛烈炮击土耳其的海岸堡垒。但是，当英国军舰驶近海岸时撞上了土耳其布设的水雷，3艘战舰被击沉，英国舰队不得不撤退下来。4月，协约国派遣地面部队在加利波利海滩登陆，试图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但遇到土耳其军队的猛烈抵抗。到1915年底，协约国付出了40多万人的惨重代价却进展甚微。土耳其人牢牢坚守着海滩上的高地，迫使协约国最后不得不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撤出了战斗。

协约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惨败，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加入同盟国。不久，德国、奥匈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向小小的塞尔维亚发动猛攻。英勇的塞尔维亚人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守希腊的科孚岛，整个国家尽陷敌手。塞尔维亚的失陷使同盟国各国的领土连成一片。但是塞尔维亚人并没有投降，其政府一直坚守在科孚岛直至战争结束，其军队则被派往马其顿前线继续战斗。

意大利在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从战争一开始他们就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地利占据了被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称为“未收复领土”的阿尔卑斯山蒂罗尔地区和亚得里亚海北岸的伊斯特利亚半岛。协约国于1915年4月与意大利秘密签订了《伦敦条约》，同意将这些“未收复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促使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它答应在30天内参战，作为对协约国在领土方面许下的诺言的回报。意大利于1915年5月对奥宣战，但直到1916年8月才对德宣战。

1916年，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的军队侵占了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和塞尔维亚，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整个中欧和中东的广大领土。而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却以失败告终，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多次进攻也没有取得多大成果。然而，尽管同盟国取得了这些胜利，它们仍然难以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

此时，双方统帅都在为旷日持久的堑壕战而大伤脑筋，他们渴望恢复运动战以便尽快决出胜负，但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打破僵局。各种新式进攻性武器不断被用于战争中，但仍然无法突破用机关枪装备起来的守方战线。1915年4月，德军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第一次使用毒气攻击英军战地，此后交战双方开始大规模使用毒气，但毒气并没有产生奇迹。1916年9月，英军在索姆河战役中首次将坦克投入战斗，这种在战争史上划时代的新式武器是最有可能结束堑壕战的利器，然而在一战结束之前坦克尚未发展为完善的进攻性武器。

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为了突破对方的战线，德军发动了凡尔登战役，英法则发动了索姆河战役，这两次战役都是带有决战性质的重大战役，尤其是凡尔登战役可以称为整个战局的转折点。1915年底，德军统帅法尔肯汉将军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全力进攻法军战线的枢纽凡尔登要塞。他断定，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得不动用一切后备军来守卫凡尔登，这样一来，法国将流尽鲜血，它的抗战决心也将随之被摧毁。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战役爆发。德国人在短短8英里的战线上集中了1220门大炮轰击凡尔登周围的堡垒，仅第一天就发射各类炮弹200多万发，同时施放燃烧物和毒气，在凡尔登附近造成了寸草不留的死亡地带。正如德国人所预料的那样，法国人提出了“不让他们通过”的战斗口号，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凡尔登。士兵们拼死抵抗，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雨点般从天而降的炮弹之下，机关枪永不停歇地嚎叫着，钢筋水泥的堡垒内外到处进行着刺刀飞舞的肉搏战。2月25日，昂利·菲利普·贝当（1856—1951年）将军受命担任凡尔登地区法军司令官。他在指挥战斗的同时，迅速组织汽车和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夜以继日地抢运增援部队和军火物资，终于使凡尔登地区转危为安，贝当将军也一举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进入7月以后，德国人的进攻终于被阻止了。从10月到12月，法军开始反攻，夺回了一度落入德军手里的两座堡垒和其他失去的阵地。德军攻占凡尔登的计划失败了，德国总参谋长法尔肯汉被撤职。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总共伤亡54万人，德军伤亡43万人。

在凡尔登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英法联军发动了索姆河战役，由英军担任主攻。经过一周的炮轰之后，7月1日进攻开始。战斗的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凡尔登战役，冲锋的英军官兵一片一片地倒在德军的机关枪扫射之下，整个战场变成了尸山血海。英军第一天就伤亡了6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参战军官。这种互相残杀一直持续了5个月。进入11月以后，由于下雨和泥泞，战争才停止下来。英法的进攻仅仅向前推进了几英里，英军却损失了42万人，法军损失了20万人，德军也损失了65万人。

战争开始以后，协约国利用其海上优势在全球各个海域围追堵截德国海军。虽然德国远东舰队在从太平洋返回德国途中，曾于1914年11月在智利海面击败了英国的一支小型舰队，但在同年12月8日就被另一支英国舰队拦截在阿根廷海面。德军5艘军舰中有4艘被英军击沉，最后1艘在英军的穷追猛打之下被德国人自己炸毁。印度洋上的2艘德国军舰有1艘被击沉，剩下的1艘逃进非洲一条内河躲了起来。地中海的2艘德国巡洋舰在英法舰队的逼迫下则躲进了土耳其海域。德国海军在公海上的失败注定了其海外殖民帝国的灭亡。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攻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本人还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把德国人从中国山东省驱逐出去，抢占了青岛和胶州湾。英国、法国和南非军队占领了德国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强大的英国主力舰队则掌握着北海的制海权，对德国实行了严密的海上封锁。为了打破英国海军的封锁，1916年5月31日，德国莱因哈德·希尔（1863—1928年）海军大将率领由101艘军舰组成的德国公海舰队乘大雾驶出基尔海军基地，在日德兰半岛附近海面与英国海军大将约翰·拉什沃思·杰利科（1859—1935年）率领的由151艘军舰组成的英国主力舰队遭遇。两天之内，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结果英国损失14艘军舰，伤亡6000余人，德国损失11艘军舰，伤亡2500余人。然而，实力雄厚的英国舰队仍然牢牢掌握着北海的制海权，此后德国海面舰队再也不敢向英国海军挑战。在地中海，法国和意大利舰队也对奥地利和土耳其实行了海上封锁。从战略上说，协约国的海上优势不仅可以封锁敌对的同盟国，而且可以使自己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坚持长期战争，同时还有利于争取中立国家的支持。然而，同盟国也如法炮制，从波罗的海和黑海两面对俄国实行封锁，这成为俄国失败和提前退出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德国为了反击协约国的封锁，从1915年2月开始在英国四周和法国沿海实行潜艇战，尤其是1917年2月1日以后，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凡是进入“战争海域”的一切船只都将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艇共击沉协约国商船6000多艘，总吨位1500万吨，凡自英国开出的船只，每4艘中便有1艘被击沉，德国仅损失潜艇216艘。德国企图利用这种战术迫使英国投降，然而协约国在战争中迅速发展了反潜战术，从而越来越有效地保护商船航行。德国不仅没有切断英国的海上交通，反而最终导致美国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宣战。

在战争初期，空军作为一个新的军种已经诞生并开始发挥作用。起初，由于飞机性能较差，仅被用来侦察、拍照、绘制地图或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此时，飞艇被大量用于轰炸敌人的目标，但飞艇目标大速度慢，极易被敌方枪炮击中，因而逐渐被飞机所取代。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技术的改进，各国逐步研制出各种侦察机、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机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凡尔登战役中，飞机第一次正式参加战斗。此后，双方频繁出动飞机争夺制空权并配合地面部队进攻，飞机上的机枪扫射和轰炸对打击地面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俄国将军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1853—1926年）率兵进攻奥地利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8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为教训罗马尼亚并警告其他中立国，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了罗马尼亚，使他们丢失了2/3的国土。罗马尼亚卷入战争后，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惟一的中立国家，协约国为争取希腊参战，对它采取了各种软硬兼施的办法。1917年6月27日，希腊终于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在凡尔登战役中战功卓著的法国将军罗贝尔·尼韦尔（1856—1924年）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尔极力鼓吹一种他认为能以极少的伤亡来赢得胜利的新型闪电战。虽然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尔的进攻型战略最终还是被接受了。当时，德国也由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尔肯汉。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为了巩固和加强西线的防御，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即“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尼韦尔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于是遭到了一次次还击。不久，贝当将军取代了尼韦尔。由于战争的持续和环境的恶劣，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贝当将军不得不设法处理法国军队中普遍发生的叛变事件，并尽力排解士兵们的不满。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然经历了历史上最残酷的4年战争，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战壕里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中蔓延。这些情绪在俄国表现得最为强烈和普遍，最终导致了俄国的两次大革命，它们不仅加快了战争结束的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战后数十年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1917年，俄国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者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后者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二月革命（公历3月12日）胜利后，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了争夺政权展开了斗争。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愚蠢地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群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列宁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占了彼得格勒，临时政府被推翻，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提议谈判。11月25日，利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1879—1940）又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呼吁各国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协约国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基础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则表示愿意谈判。12月5日，它们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停战协定。1918年3月3日，列宁接受了苛刻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战结束后宣布废除），与德国单独媾和。就这样，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而，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却在此时介入了战争。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呼吁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美国人的普遍赞成，美国也因同时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和粮食而大获其利。然而到1917年，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使美国商船和人员遭受到重大伤亡，这成为促使美国参战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原因。1917年4月2日，美国国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威尔逊总统向议员们宣读了他的“战争咨文”。此后，参、众两院相继批准了对德宣战书，总统随即于4月6日签署了战争决议。为了“使世界的民主得到保障”，美国终于向德国宣战。美国参加协约国集团对德作战不仅极大地加强了协约国阵营的力量，而且带动了一系列国家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其中包括中国、巴西、暹罗（泰国）、利比里亚、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一些小国，使协约国集团扩大到27个国家，形成了对同盟国的绝对优势。美国参战后，除去大大增加了对协约国的财政贷款和军火供应以外，还直接派遣大批军舰和陆军部队前往欧洲参加战斗，这对最后击败德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参战使这场原本是欧洲的战争终于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并且迅速决定了战争双方的胜负。

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具体、详细地陈述了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缔结公开的盟约，废止秘密外交；海上航行自由；降低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裁减军备；恢复各国被占领土并公正地调整各国边界；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建立国际联盟；等等。

从1918年3月到7月，德军在西线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春季攻势。这几次攻势在5月份达到了最高潮，德军再一次推进到马恩河一线，他们的巨型“贝尔塔大炮”已经开始轰击巴黎。然而，对精疲力尽的德国人来说，这毕竟是强弩之末了。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都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德国人的进攻最终被英法美联军所遏止。早在德军攻势开始后不久，协约国就成立了联军统一指挥部，法国的斐迪南·福煦（1851—1929）元帅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从7月开始，联军接二连三地发起强大的反攻。10月初，英军突破兴登堡防线，联军全线胜利推进。德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败退到比利时边界附近。

德国的盟国处境更加困难。1917年春天，英军攻陷巴格达，并在一年之后向北挺进。与此同时，英国人于1917年夺取了耶路撒冷，并于第二年长驱直入叙利亚北部，占领了大马士革。1918年9月15日，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突破保加利亚的防线，迫使保加利亚于3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同盟国中第一个退出了战争。9月18日，英军和起义的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对土耳其人发起进攻并迫使其向北退却，10月30日土耳其投降。10月24日，意大利军队也向摇摇欲坠的奥匈军队发动了进攻，奥军作战失败并且丢掉了的里雅斯特港。奥匈帝国皇帝查尔斯一世（1916—1918年在位）无心再战，于11月3日签署了停战条约。

德军的惨败促使新任德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1867—1929年）于1918年10月4日向威尔逊总统请求停战，并同意在十四点建议的基础上举行和平谈判。然而，战争仍在继续进行。10月30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其公海舰队出海与英国舰队决战。水兵们拒绝进行这种毫无获胜希望的战斗，基尔港的水兵于11月3日发动起义并立刻扩展到整个舰队，德国革命开始。革命迅速向全国蔓延，许多地区的政权都转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手中。11月8日，慕尼黑起义后工兵代表苏维埃宣布建立巴伐利亚共和国。11月9日，首都柏林发生起义，柏林军队转向了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左派即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当天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由于斯巴达克派尚不能控制局势，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菲利普·谢德曼（1865—1939年）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夺取了革命的领导权。巴登亲王宣布德皇退位，他自己也辞去了宰相职务，将政权转交给另一个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1—1925年）所领导的临时政府。11月10日，德皇威廉二世匆匆逃亡到荷兰避难，霍亨索伦王朝覆灭。11月11日，在巴黎以北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联军司令福煦元帅和德国临时政府的两名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总共历时4年零3个月，遍布6大洲的31个主权国家参战，15亿人口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人口的3/4。交战双方共动员了6500万士兵，其中约有850万人阵亡，2200万人伤残。此外另有1260万人死于同战争有关的其他原因。据估计，整个战争的经济损失高达3380亿美元。战争的结果，反动的沙俄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被推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被大大削弱。一战以后，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日益削弱导致西欧的世界霸权开始衰落。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几个民族国家也在战后相继赢得或恢复了独立，由此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

三、凡尔赛体系和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便开始积极筹备召开和平会议，以商讨对同盟国的处置方案。1919年1月到6月，和平会议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正式举行。27个战胜国和一些新成立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中国北洋政府派遣外交总长路征祥率团出席。战败国和苏俄则被排除在外。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1841—1929年）任大会主席。不过，在巴黎和会期间全体大会很少召开，它只不过是大国幕后决定的表决机器而已。真正具有决定权和否决权的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首相维多里奥·伊曼努埃勒·奥兰多（1860—1952年）和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以及五国外交部长组成的“最高会议”，不久最高会议又缩减成由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和意大利首相组成的四人会议，最后由于其他国家拒绝满足意大利的全部要求，奥兰多首相愤然退出会议，四人会议变成了三人会议。《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基调几乎全部是由这三巨头决定的。威尔逊总统曾把他的十四点纲领看成是维护永久和平的纲领，所以各国人民期望能将该纲领作为《凡尔赛和约》的范本。然而，各战胜国列强都怀着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到头来美国总统的著名纲领中只有四点得以实现，其他条款都化作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1919年4月下旬，在没有德国参加的情况下，战胜国列强拟定了极其苛刻的对德和约草案。然后，将德国外交部长召到凡尔赛接受和约文本，并以“对德国军事占领”相威胁，迫使成立不久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政府屈膝接受胜利者的判决。1919年6月28日，时值刺杀斐迪南大公5周年之际，在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的凡尔赛镜宫，德国新任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当着协约国代表的面签订了对德和约，史称《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主要涉及德国问题，其中包括德国领土、德国军备、德国赔款、德国殖民地等问题。关于德国西部领土，和约规定：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欧本和马尔梅迪地区划归比利时，北什列斯维希交给丹麦。萨尔盆地的煤矿由法国开采15年，行政暂时由国际联盟代管，15年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最后归属。莱茵河东岸定为非军事区，不得设防，西岸划分为3个占领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5—15年。德国东部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划归新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上西里西亚另一部、西普鲁士大部、东普鲁士一部和波森（波兹南）全部都划给了波兰。几乎全是德国人的但泽港成为国际联盟保护下的自由市，其外交和关税事务则归波兰管辖。德国东普鲁士北部的梅梅尔归国际联盟监管，1923年交给立陶宛。德国的东普鲁士与本土分离，相互联系不得不通过狭长的“波兰走廊”。德国的自身领土总计丧失了1/8，人口减少了1/10。德国的殖民地则全部由英、法、比、日等战胜国以“委任统治地”形式加以瓜分。特别令中国人民无法忍受的是，协约国列强无视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竟然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殖民权益移交给日本。这一帝国主义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北洋政府代表迫于国内反帝爱国浪潮的压力，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和约还规定解除德国的武装：除了少数几艘轻型舰艇外，德国不得拥有潜水艇和其他海上舰只；禁止德国拥有飞机和坦克；德国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其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0万名志愿官兵，并且撤销其参谋本部。为了确保德国不能对法国和比利时发动新的攻击，禁止它在莱茵河流域设置军事工事和保留部队。最后，协约国根据和约的“战争罪行条款”，要求德国及其盟国要对其侵略战争中给协约国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作出赔偿，德国赔偿的数额由“赔款委员会”于1921年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30年内付清。德国还必须负担驻德协约国占领军的全部费用。

巴黎和会还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建议讨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其目的是维护国际新秩序，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战。1919年4月28日，全体大会通过了列强起草的26条《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其列为对德国和其他战败国和约的第一部分。国联盟约宣布，国联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各国政府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和条约规定的义务，用和平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来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对于侵略者，国联将给予经济和军事制裁。然而，盟约没有对侵略行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规定经济和军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国联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的主要机构是国联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国联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但国联的核心权力机构是由九国组成的理事会。英、法、美、意、日五大战胜国为常任理事国，四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选换一次。大会和理事会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全体成员的同意才能生效。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英、法、意、日、中等44个国家参加。然而，由于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参加国联的提案，并宣布不承认《凡尔赛和约》。最终结果，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德国和苏俄也被排除在外。因此，国际联盟蜕变为英、法维持凡尔赛体系的工具，而没有起到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作用。只有在双方都是小国的国际争端中，国联可以发挥一点防止战争危险的有限作用。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大国参与国际争端，国联就立刻变得无能为力了。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以及1938年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面对这些重大国际危机而无所作为最终使国际联盟彻底威信扫地。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战胜国分别与其他同盟国相继签订了和约。由于这些条约都是在巴黎郊区的不同地点签订的，所以均以这些地区的名称命名。其中包括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签订的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签订的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和1920年8月20日签订的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这些条约分别规定了各战败国割地、赔款和限制军队人数的条款。条约规定，奥地利除了割地赔款以外，还必须与匈牙利分立，并且不得与德国合并。领土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土耳其，80％的领土被各国瓜分。软弱无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同意接受该条约，但是土耳其人民却拒绝承认这个奴役性的条约。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1881—1938）为首的民族主义者于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了土耳其国民政府。此后，凯末尔率领国民军英勇战斗，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黜苏丹，结束了延续600年之久的奥斯曼专制王朝。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与土耳其在瑞士的洛桑签订了一个新条约，同意土耳其人保有他们已经获得的领土，并从伊斯坦布尔撤出协约国军队。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凡尔赛和约》和这几个条约以及国际联盟盟约一起构成了一个条约体系，建立了一次大战后欧洲、西亚和非洲的国际新秩序，史称“凡尔赛体系”。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国际和平体系，但是它所带来的只是一种武力强制下的没有安全的和平。一方面，它通过委任统治制度使英法等列强“合法地”占领、掠夺、奴役战败国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因而必然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惩罚过于苛刻，这种几近无限的榨取和掠夺使德国等战败国的经济不堪重负，再加上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后者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在失业、饥饿和绝望中挣扎，从而激起了战败国对凡尔赛体系的愤怒和向战胜国复仇的情绪，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制造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凡尔赛体系没有能够妥善地解决各国之间存在的民族问题和边界纠纷，使之成为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各战胜国之间也由于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尤其是日本和意大利对其所得利益并不满足，积极寻找机会夺取新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又使惟一可能制止战争的手段归于无效，因而这些矛盾的激化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战争危机的来临。

战争引起革命。一次大战给交战各国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仿效的榜样。1918年11月9日，主要由斯巴达克派（左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派）发动的德国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但是政权却落入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手里。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了临时联合政府，称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艾伯特任主席。斯巴达克派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被拒绝后，没有参加政府。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决定成立斯巴达克同盟，并出版了机关报《红旗报》。在此基础上，斯巴达克同盟与“不来梅左派”联合，于12月30日正式建立德国共产党，选出了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皮克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党纲明确宣布当前的任务是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月5日，在德国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领导下，发动柏林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日，柏林50万工人群众涌上街头，一部分武装工人占领了火车站、警察局、电报局等战略要地，艾伯特等人被围困在总理府，政府军大多数处于动摇状态，少数倒向起义工人一边。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布艾伯特政府已经垮台，由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的全部职能。然而，由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尚不成熟，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没有掌握群众的多数，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工人阶级尚未做好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也没有能够建立坚强的工农联盟，加上独立社会民主党暗中派人与政府谈判，因而导致起义群众失去领导，陷于不知所措的境地。获得了喘息机会的艾伯特政府积极调集政府军和反动武装力量，于8日中断了谈判，并下令向起义工人发动进攻。11日，反动军队夺回了警察局等战略要地，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100多人被杀，700多人被捕。接着，德共总部和《红旗报》社被占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于15日被捕并在送往监狱途中被杀害。柏林工人的一月起义在武力镇压下失败了。然而，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共产党等革命组织继续进行斗争，从1919年2月到5月，工人群众在鲁尔区、萨克森等地和爱尔福特、哥达、柏林等许多城市发动了罢工和起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然而，在艾伯特政府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虽然共产党人率领刚刚组建的红军英勇作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结束。

十一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推动了德国历史的发展，促使德国的政治体制从半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共和国。1919年1月19日，艾伯特政府组织了国民会议的选举。选举结果，当选的国民会议成员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工农代表为数极少。2月6日，国民会议在德国中部的小城魏玛开会，并于11日选举艾伯特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谢德曼被任命为总理，组成了有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参加的魏玛联合政府。7月31日，国民会议通过了魏玛宪法，并宣布从8月1日起生效。宪法规定德国实行议会制共和政体，国会由两院组成，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政府向国会负责；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享有统帅军队、任免总理等权力；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相当广泛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同时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应当承认，这是一部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客观上也是十一月革命的成果。它的制订和实施标志着德国历史进入了魏玛共和国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都遭受了破坏，生产下降，债台高筑，财政紧张。法国和德国受到的战争破坏最为严重，法国1919年的工业产量比战前下降了2/5，农产品产量只及战前的2/3；德国1918年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下降2/5，粮食产量下降1/2；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农业生产在1920年的经济危机中也大幅度下降。西欧各国的对外贸易额锐减并出现巨额逆差，为了偿还战争贷款或赔款，各国政府大量印发纸币，从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更加令人头疼的是大量失业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经济和社会问题使西欧各国的政局极度动荡不稳，政府更迭频繁。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包括英共（1920年）、法共（1920年）、意共（1921年）在内的西欧各国共产党相继成立。英国在1924年1月组成了第一届工党政府，自由党从此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法国也于1924年6月组成了左翼联盟政府。然而，意大利以及后来的德国却在战后的危机和混乱中产生了极右的法西斯政党，并最终建立了专制独裁的法西斯政权。

德国赔款问题是2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斗争焦点。根据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1921年的决定，德国总共应当赔偿1320亿金马克，分30年付清；如果德国拒绝偿付，协约国可以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当时德国的财政金融状况极度虚弱和混乱，在支付了最初的赔款后，德国政府即要求延期偿付全部赔款。于是，坚持要求德国履行协议的法国和比利时于1923年1月11日出兵占领了鲁尔地区，挑起了鲁尔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宣布停止偿付所有赔款和实物，并下令被占领区停工歇业。德国工业陷于瘫痪，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仅1至3月食品价格就上涨3—4倍，失业人数骤增，工人的每周工资只能维持两天的生活。极端困苦的生活推动德国工农群众急剧激进化，引发了1923年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和德共领导的汉堡等地的工人起义。法西斯势力也乘机作乱，希特勒于同年11月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暴动”。最后，在英美的压力下，法比同意在一年内撤军，英、法、意、比、日等德国债权国于1924年7月通过了“道威斯计划”，修改了德国赔款方案，并由英美向德国提供贷款。1925年2月，艾伯特总统去世，前帝国元帅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1926年9月10日，德国被接纳为国际联盟成员国，并成为理事会的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由于美国最终没有参加国联，因而不能担任常任理事国）。1930年1月，在德国的要求下，债权国又通过了重新拟定的“扬格计划”，进一步减轻德国的赔款总数，延长付款年限；同时，协约国答应从莱茵区撤兵。然而，扬格计划未及实施，德国就卷入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德国赔款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到1932年7月的《洛桑协定》，规定德国只要分数次赔偿30亿马克即可了账。结果6个月后，希特勒上台执政，干脆一笔勾销了德国的赔偿义务。

从1924年到1929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呈现出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的局面，经济开始复苏和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科学技术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欧洲国际舞台上，各国都以保障自身安全、抑制邻国势力为目标展开外交活动。从20年代初开始，法国为了巩固既得利益、维护凡尔赛体系，就同比利时和波兰签订了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或同盟条约；同时分别与“小协约国”集团（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企图以此抗衡英国并包围德国。英国暗中利用德国和意大利牵制法国，破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并且拉拢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抗衡“小协约国”。意大利则确立了对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制度，削弱南斯拉夫在亚得里亚海的地位，同时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友好条约，分化和打击“小协约国”。德国也企图利用英美同法国的矛盾，依靠英美制约法国。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小城洛加诺举行会议，经讨价还价后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和7个条约，总称《洛加诺公约》，其中主要文件是《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该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德法之间和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不违反有关莱茵军事区的规定，三国保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但是，公约没有对德国的东部边界作出保证。1926年9月14日，在德国参加国联后，《洛加诺公约》正式生效。《洛加诺公约》虽然基本上维持了凡尔赛体系，但是却使德国恢复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法国的安全地位则受到了削弱。一次大战后，国际上对于裁军问题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只是在1928年8月27日，根据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年）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比林斯·凯洛格（1856—1937年）的建议，经过各国之间的谈判后，美、英、法、德、日、意等15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通称《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后来，加入该公约的国家达到63个。公约的全部内容只有三条：一，各缔约国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废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二，各缔约国只能用和平方法处理或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或冲突；三，各方以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该公约。然而在签署条约时，英、法、美、日等大国却提出了“自卫行动不受条约约束”的保留条件，以致该公约在实际上化为乌有。不过，该公约毕竟为各国放弃战争政策和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奠定了法律基础，成为二战后审判德、日两国主要战犯的法律依据之一。

然而，20年代后期的稳定和繁荣好景不长，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的经济风暴很快席卷了西欧和除苏联以外的整个世界，它的冲击力不仅破坏了各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也严重地威胁到在凡尔赛体系下勉强维持的脆弱的国际和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大萧条成为两次大战之间的分界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地位相对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当时欧洲国家已经在战场上打得伤了元气，美国人却趁机夺取了它们的市场，打进了它们的投资场所，并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和农业。同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美国与欧洲及整个世界的经济紧密联系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发展的任何突然改变都会产生世界性的连锁反应。

1929年初，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呈现出经济危机的迹象，但被一路疯狂上涨的股票行情所掩盖。10月下旬，纽约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市场突然崩溃，股票价格全面暴跌。在第一个月内，股票价格就下跌了2/5，除了少数几次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不断的下跌持续了3年。1932年最低谷时的纽约股票指数仅仅相当于1929年最高峰时的1/3，股票价格由平均每股365美元跌到81美元。股市的崩溃将许多破产的股票经纪人从华尔街的办公室抛向街头，成千上万的小额投资人手中的股票在一夜之间变得分文不值。股市危机很快波及到商业部门和工农业生产部门，引发了美国全面的经济危机。紧接着，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极端依赖美国资本和贷款的德国，此后又危及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英国，然后逐步蔓延到世界上除苏联以外的大部分国家，形成了现代世界经济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各国工业生产水平和贸易额直线下降，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以及失业人数急剧增长。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比1928年下降46.8％，德国下降45.3％，法国下降26.8％，英国下降10.8％。美、英、法、德四国约有29万家企业破产。各国农业也同样遭到了这次萧条的严重打击。战争期间，欧洲粮食价格的上涨引起了生产过剩。战后粮价持续下降，而经济危机则大大加快了粮价下跌的速度，1934年的粮价水平仅为1913年的61％。各国被迫削减农业生产，美国政府甚至收购并屠宰了数百万头猪、羊和数千万头牛作为肥料处理掉。

为了进一步挽回狂跌的物价和保护国内市场，各国在已经建立的关税壁垒之上进一步提高进口关税。美国国会于1930年5月通过一项法令，将进口商品税率平均提高了40％左右。结果引发了各国的抗议和30年代的关税战，以致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报复性措施，各国进口税率比1929年提高了60％—100％。法国实行了进口限额制度，德国采取了以货易货的外贸制度，甚至连具有悠久的自由放任传统的英国政府也彻底抛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少了2/3，贸易实物量减少了1/4以上。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货币信贷体系也陷于灾难。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于1931年5月宣布它已失去清偿能力，这立刻导致数家与其有信贷关系的德国银行破产，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一片恐慌。为避免因储户挤兑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德国所有的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也关闭了两个月。在危机高潮期间，美国32个州的银行全部倒闭或停业，有1万多家银行相继破产。面对欧洲各银行抛售英镑换取黄金的狂潮，英国于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英镑贬值，从而刺激了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内市场。4个月之内，15个国家起而仿效，美国也于1933年4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于是，依靠国际金本位制维系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开始崩溃。

这些经济上的灾难带来了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企业倒闭和生产萎缩导致失业人数急剧增长，最高峰时资本主义各国全失业人数达到3000万以上，半失业人数达到1000万至1500万，各国的失业率高达25％至50％，甚至更高。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1/4；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达800万，约占工人总数的43.8％；法国失业人数略少，但也比危机前有所增加。失业和政府削减开支导致工人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工人群众的生活陷入悲惨甚至绝望的状况。一幅拍自当时英国街头的照片显示，一位失业者背后挂着一块牌子，上写“我通晓三种行业，会讲三种语言，奋斗了三年，有三个孩子，失业三个月，但我只要一个工作”。失业者的悲惨处境与无奈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各国不仅建立高额关税壁垒，实行货币贬值，而且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失业保险补助，降低工人工资，限制信贷，加征新税，降低生产，维持物价。然而，这种以紧缩为主的应付危机的传统手段并没有阻止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面对这种局面，资产阶级右派企图通过扩大和加强垄断组织来度过危机，而左派社会主义者则呼吁实行重要产业国有化和提高失业补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纷纷著书立说，为国家和政府出谋划策。在这次危机期间，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传播。根据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经济危机是由社会上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消费者的消费不足和资本家的投资减少则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凯恩斯认为，传统的紧缩政策只会使原已不足的需求更加减少，从而延长经济危机；因此要消除经济危机应当采取相反的措施，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增加投资，扩大公共工程，以便减少失业，刺激和鼓励消费，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应当承认，虽然凯恩斯的反危机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但它对缓解经济危机确实有一定作用。然而，起初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下并没有重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只是在危机发展到最为严重的1932年底和1933年初，美国的新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1945年）才率先采纳了与凯恩斯相近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大规模地推行“新政”，终于使美国逐渐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此后，各国政府纷纷效法，甚至连标榜自由放任主义的英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增加失业补助，提高工资，扩大并资助住宅建设。这样，在危机持续5年之后各国经济终于缓慢复苏，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国开始疯狂扩军备战时，经济危机才真正被克服。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是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西方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运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极大地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调节和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这次空前的经济危机对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危机带来的灾难激起了西欧各国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强烈不满，工人罢工、群众示威和农民运动重新高涨起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斗争高潮。危机的发展导致英国的工党政府倒台，法国也改由保守派政府执政。更加危险的是，经济萧条使独裁主义学说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信奉，起源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迅速蔓延，法西斯组织在各国相继出现，如法国的“火十字团”、奥地利的“护国团”、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甚至连一向厌恶极端主义的英国和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出现了一些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这次危机中受益最大的是德国纳粹党，正是在危机进行的过程中纳粹党恶性膨胀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也正是在危机末期的1933年初希特勒在德国攫取了政权，建立起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统治。

经济危机还进一步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关税战、资源战和金融战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分化和重组。资源相对贫乏、金融力量较弱的德、意、日逐渐相互靠拢，形成了法西斯集团。而垄断了国际市场、资源相对雄厚的英、美、法为了与法西斯国家竞争，于1936年秋签订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这样，两大经济集团的形成为日后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同时，为了减少国内失业和在世界上争夺“生存空间”，各国逐渐放弃了在战后为裁减军备所做的种种尝试，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的计划。因为军火生产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国家安全，而且还提供了实在的就业机会。希特勒正是通过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使其国家成功地摆脱经济萧条。此后，20年代达成的国际和解逐渐遭到破坏，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是现代世界经济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危机。只有在大萧条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纳粹党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经济根源。

四、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战争、破坏、死亡和恐怖的法西斯主义最初产生于意大利。早在1914年10月，一些未来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就组织了“法西斯”，鼓动意大利转向协约国一边参战。但是在西欧帝国主义列强中，贫穷的意大利实力最为薄弱，因而经常受到其他强国的排挤。在大战期间，意大利总共动员了550多万名士兵，伤亡高达215万人，财产损失650亿里拉，国家所欠外债增加到190亿里拉。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意大利仅仅分得南蒂罗尔地区和的里雅斯特港，甚至连英法在1915年暗中许诺战后割让给它的土地都没有全部兑现。外交上的失败引起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极大不满和强烈的屈辱感，他们认为意大利多年来追求强权与建立帝国的梦想之所以一再化为泡影，都是由于意大利统治者的怯懦无能所致，因而出现了一股蔑视现政权的风气，旧统治阶级的成员公然被人瞧不起。

战后，随着军事订货的减少，意大利工业生产大幅下降。1920年，意大利又爆发了延续两年的经济危机，煤、铁、电的产量进一步下降，破产企业从1919年的500家增加到1923年的5700家，农业生产也陷于萎缩状态。经济危机还引起通货膨胀，里拉贬值，生活费用猛涨，投机倒把盛行。劳动力市场本来已供过于求，数百万复员士兵又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经济危机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全国爆发了反对物价飞涨、要求提高工资的大规模的罢工。1920年，意大利革命运动发展到高峰，全年罢工1881次，罢工人数达到230余万。有些地区的工人建立起工厂委员会，全国各地工人展开了夺取工厂的斗争，大工业的半数以上的企业被工人所掌握。同时，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了“红色同盟”，展开了夺取土地的斗争。1921年1月21日，以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年）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同中派和右派决裂后，正式宣布建立意大利共产党，并参加共产国际。经济和社会危机引起意大利政局不稳，内阁频繁更迭。1918年至1922年间，4年更换了5届政府，最短命的政府仅仅维持了7个半月就垮了台。一些鼓吹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极右派组织也乘机大肆活动，甚至强占亚得里亚沿海的独立港市阜姆，宣布成立阜姆共和国，气焰十分嚣张。在这种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得以滋生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领导的米兰的法西斯组织。

墨索里尼于1883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罗曼纳地区一个信仰社会主义的铁匠家庭。少年时期，他是学校里的小霸王，性格粗暴孤僻，动辄便拳脚相加或拔刀相向，他曾刺伤过一个女友，而且他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并且以此为荣。青年时期，他曾阅读马克思和尼采的著作，后者鼓吹的大胆叛逆和权力意志的思想激发了他的野心。17岁时，他因逃避兵役离开意大利前往瑞士，并加入社会党。后因宣传社会主义和煽动罢工，被瑞士政府驱逐出境。1904年他回到意大利后，成为一名政治记者，并于1909年创办《阶级斗争报》。1912年，他当上了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此时墨索里尼的思想是各种相互矛盾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大杂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改变了原先的反战立场，主张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因而被开除出社会党。在丢掉《前进报》编辑职务之后，墨索里尼在米兰创办了《意大利人民报》，他通过这份报纸进行狂热的战争煽动。1915年意大利参战后，墨索里尼应征入伍。1917年受伤退役后，他重返米兰继续主编《人民报》，鼓吹建立有利于意大利的战后和平。1919年3月，他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法西斯组织“法西斯战斗团”。

“法西斯主义”一词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拉丁字fasces，意为中间插着一柄锋刃向外的战斧的束棒，象征着古罗马国家的权力；其二是意大利字fascio，意为联合或团体。因此，法西斯被看做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象征，它成了墨索里尼反对软弱的议会政治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武器。1919年，墨索里尼为意大利法西斯制定了一份蛊惑人心的激进纲领，其中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普选权，对军事工业实行国有化，提高工人工资，实行法定8小时工作制，农村按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进行土改，没收教会土地，对资本和遗产课以重税，战争利润的85％充公，承认国际联盟以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然而，1920年5月，另一个较为保守的纲领取代了先前的纲领，新纲领有意删去了所有关于经济改革的要求。尽管意大利法西斯组织将自己装扮成工农的救世主，但是它仍然没有获得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在1919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法西斯候选人全部落选。直到1920年，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失败为法西斯运动带来了转机。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一批怀有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对社会不满又找不到正确出路的工人加入了法西斯组织，使法西斯和亲法西斯组织的成员扩充到40余万人。在1921年5月的大选中，法西斯组织获得了35个议席，墨索里尼进入了议会。同年11月6日，以墨索里尼为领袖的国家法西斯党在罗马正式成立。法西斯党将法西斯束棒定为党徽，以黑衫作为制服，因而该党又被称为黑衫党。此后，大批军官和退伍士兵加入该党，以他们为骨干建立了法西斯武装战斗队——黑衫队。

此时的法西斯党已经是一个拥有大量金钱、自己的报纸、众多的党徒和准军事组织的强大政治运动，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他们的话就是法律。墨索里尼公开叫嚷要实行法西斯一党独裁，打倒一切其他政党，“把自由主义观念、强弩之末的民主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洪水猛兽般的乌托邦精神一齐扫荡”。他把意大利的衰落归罪于民主政治和传统政党的腐败无能，指使法西斯暴徒到处殴打、枪杀政治活动家。他指责社会主义者和新成立的共产党是制造动乱的祸首，使用暴力手段迫害甚至杀害社会党、工会和共产党的成员，袭击社会党总部、共产党机关和工会组织，捣毁《前进报》编辑部，破坏工人罢工，驱散群众游行，保护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墨索里尼摇身一变居然成了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由此赢得了有产阶级的青睐与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可以依靠危险性较小的法西斯主义对付可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在墨索里尼的眼里，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通过暴力对抗来赢得和保持政治权力的手段，至于是否要保持纲领和行动的前后一致并不重要。

到1922年秋季，法西斯党已经在米兰、伦巴第等城市和省份掌握了政权，墨索里尼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0月24日，法西斯党在那不勒斯召开大会，会上墨索里尼叫嚷：“要么允许我们掌权，要么我们就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会后5万名全副武装的黑衫队员向罗马进军。首相要求国王维克多·伊曼努尔三世（1900—1946年在位）宣布戒严令并允许使用军队镇压法西斯以恢复秩序。优柔寡断的国王刚刚宣布紧急状态，很快又改变了主意。28日，黑衫队开进首都，首相被迫辞职。10月29日，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并责成他组阁。就这样，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不发一枪一弹便夺取了意大利的中央政权。

墨索里尼初任首相时，由于法西斯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不多，他只好暂时组成一个多党联合政府，14名阁员中只有4名法西斯党成员。为了赢得时间以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墨索里尼向议会保证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以此换取了为期12个月的绝对执政大权。1923年1月11日，首先建立了30人组成的“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统治机构，墨索里尼自任主席。1924年4月，按照新选举法举行了议会大选，在法西斯分子的暴力恫吓和阴谋利诱之下，法西斯党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法西斯党的肮脏手法引起了其他政党的不满，一位社会党领袖在议会上愤怒揭露法西斯分子的丑行，结果惨遭暗杀。反对党议员组成反对法西斯的“阿文廷联盟”，但是在国王、封建贵族和垄断寡头的支持下，墨索里尼于1925年1月宣布决心用武力镇压反法西斯的活动。不久，法西斯党便改组了内阁，把非法西斯阁员全部清除出去，从而确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

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国家高于一切，国家就是一切，国家领导一切”；公民没有权利和自由，只有工作和遵守秩序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允许反对国家和政府。根据这一原则，法西斯党在全国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西斯化改造。1925年颁布出版法，取消言论和新闻自由，只允许亲法西斯的报刊存在，并将一半新闻记者解职。1926年11月又颁布非常法和国家保卫法，进一步剥夺了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解散除法西斯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团体，取消反对派议员的议员资格，同时加强了对反对派人士的镇压措施。从1925年到1929年，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和法令，废除了政府部长对议会负责的制度以及议会罢免首相的权力，地方市长和市议会也从原来由地方选举改为由上级任命，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只对首相一人负责的行政体制。同时法律规定，首相和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主席应当由同一人担任，为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法西斯党还组建了国家安全志愿民兵，建立了法西斯的青少年组织和工会，用来控制工人群众和毒化青少年。1929年，法西斯政府与梵蒂冈达成相互承认的协议，取得了教皇的支持。至此，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大功告成，终于在意大利建立起严厉的一党专制的独裁政体。墨索里尼从此可以放手推行野心勃勃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梦想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

德国法西斯主义也是从一战结束后开始兴起的，然而取得政权却比意大利法西斯要晚。法西斯最终在德国取胜是由许多不同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有：首先，德国战败的屈辱和《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过度惩罚所引起的强烈不满和复仇心理；其次，军国主义传统和民族沙文主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再次，大萧条带来的严重失业和社会下层人民的绝望情绪；最后，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

在一次大战前和战争中，德国一直处于半专制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政治上缺乏民主传统，战后刚刚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根基十分脆弱，难以树立起民主政治的威信。魏玛政府经手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丧权辱国的羞耻和割地赔款的沉重负担，以致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崩溃。1919年秋季，在那些令人沮丧的日子里，一个前德军下士奉陆军政治部之命调查慕尼黑的一个小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不久他当上了这个仅有7个人的小团体的头目并把它改造成日后令人生畏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旧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此人即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

希特勒于1889年出生在毗邻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小城布劳瑙，父亲是当地海关的职员。希特勒受过一般的初等教育，但是由于脾气暴躁、刚愎傲慢，很难适应学校的教育和纪律。1905年他退学之后前往维也纳，希望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或建筑，但两次尝试都被拒绝。贫困潦倒的希特勒只好以打零工和沿街兜售自己画的明信片为生。在此期间，他形成了一些激烈的政治偏见，他认为这个世界对他太残酷，因而他仇恨周围几乎所有的人，特别是犹太人，由于他把犹太教与马克思主义联在一起，所以他也仇视马克思主义。1913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希特勒虽为奥地利公民，却报名参加了巴伐利亚军队。他曾在西线作战并负伤，由于在战争中表现勇敢而赢得了铁十字勋章。德国的战败投降深深地刺痛了他，他认定德国的失败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暗中破坏所致。

战后，希特勒当上了纳粹党的领袖，并于1920年2月发布了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份以民族复兴为号召的纲领拼命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和对外扩张，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联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同时要求获得更多的领土和殖民地来养活德国人民和迁移过剩人口。为了拉拢小资产阶级群众，纲领中还包含了一些反对垄断资本、维护小工商业者利益的内容，并提出要进行适合德国需要的土地改革。然而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兑现过，在纳粹党掌权前夕，希特勒完全抛弃了这些半社会主义的口号，投入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怀抱。希特勒还亲自为纳粹党设计了将给整个欧洲带来恐怖的红底白圆心、内嵌一个黑X字的党旗。希特勒进一步改造了党的组织，取消了委员会领导制，确立了领袖原则，并自任党的元首（即领袖），纳粹党从此成为希特勒一人控制的独裁主义政党。

1923年的鲁尔危机引起德国国内局势的动荡，希特勒联合前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乘机于11月9日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暴动”，企图先在慕尼黑夺取政权，然后进军柏林。忠于政府的军队很快镇压了纳粹暴动，希特勒被判处5年徒刑。在狱中，希特勒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一口咬定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因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从背后捅了一刀，因此应当把那些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以便使德国的种族纯净化。他竭力鼓吹德国应当重新武装，向劣等的斯拉夫种族夺取生存空间，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该书集法西斯主义之大成，出版后成了纳粹党徒的教科书。1924年，希特勒提前出狱。他总结啤酒馆暴动失败的教训，决定争取统治集团的支持，走合法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扩大纳粹党的群众基础，完善纳粹党的组织。他重新划分了党的内部机构并加强了地方基层组织，建立起遍布全国的纳粹党系统；同时重整武斗组织冲锋队（又名褐衫队），并组建了更加精锐的党卫队，用来保卫纳粹头目的生命安全。纳粹党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退伍军人和流氓无产者中间发展组织。同时希特勒开始积极同垄断资本家拉关系，私下向他们透露纳粹党打算对外扩张和镇压共产党的真实底牌，并把纳粹党纲领中反对垄断资本的内容悄悄删掉。然而，在西欧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纳粹党的势力仍然难以迅速扩展。1928年，纳粹党员人数才不过10万，在同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3000多万张选票中只获得81万票，在国会600多个席位中只得到区区12席。

1929年的大萧条给希特勒帮了大忙。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工业生产大幅下降，银行纷纷破产，国家黄金储备骤减，对外贸易一落千丈。最为可怕的是工人大量失业，1932年初全失业人数达到80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3.8％，半失业工人有22.6％，许多人甚至得不到最微薄的失业补助金。随着工厂倒闭的增加，大量中小业主遭到破产的命运，广大中小农户也被迫出卖土地。全靠工资为生的政府职员和知识分子在货币贬值的打击下，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化为乌有。教师、医生、工程师和文艺界人士的失业人数也高达10万人之多，高等学校每年2.6万毕业生中只有1万人能找到工作。当时魏玛政府实行的增税、裁员、减薪和降低救济金的紧缩政策无异于给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困境雪上加霜，引起了德国中下层民众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德国统治阶级也对魏玛政府的软弱无能日益不满，他们希望出现一个能够对内平息革命、对外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为德国开疆拓土的强有力的政府。

这对纳粹党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希特勒立刻开动了纳粹党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竭尽其所能取悦所有阶层的人。纳粹党用工作和面包的诺言引诱工人，用保护中小企业的提案拉拢中小业主，用取缔土地投机、发放土地经营贷款的空头支票吸引农民，还利用各种吸引人的活动将大学生和青年收罗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等纳粹青年组织中去。同时，纳粹党利用全体民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情绪和盼望民族复兴的要求，猛烈抨击《凡尔赛和约》，向所有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体系的枷锁，鼓吹民族复仇主义和扩大生存空间的扩张主义。他们也没忘记煽动反犹主义情绪，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在一幅当时德国街头的宣传画上，希特勒照片下面用大字写道：“希特勒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于是，被大萧条推入绝境的广大中下层民众在纳粹党的蛊惑下，把希特勒看成他们的救星，蜂拥加入纳粹党的组织。到1933年，纳粹党员猛烈膨胀到100万人，其中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官吏、职员、独立劳动者和农民占了2/3，工人占不到1/3。希特勒在拉拢中下层民众的同时，又加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他乘坐轿车跑遍了整个德国，同工业界巨头进行私下会谈，并向数百名垄断资本家发表演说。他一再向资本家保证，决不会触犯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权力，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和民主制度，主张建立独裁统治和扩军备战。从此，面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日益增长的危险而感到惊恐不安的垄断资本家们用源源不断的金钱给予纳粹党以有力的支持。希特勒还以取消冲锋队为条件，争取到国防军的支持。此外，纳粹党也加强了同其他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这一切煞费苦心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多万张选票和107个议席，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虽然希特勒在1932年春季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兴登堡，但在同年7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大获全胜，共获1374.5万张选票和230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然而，纳粹党并没有取得国会中的多数，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也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因为纳粹党不愿支持任何不以希特勒为首的内阁。1932年11月，一些反动的工业家、银行家和容克贵族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30日，在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下，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由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贵族弗朗茨·冯·巴本（1879—1969年）任副总理。当时，由于纳粹党在国会中未占绝对多数，内阁的12名成员中只有4名纳粹党人。于是，希特勒提出“一体化”的口号，谋求建立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政权。希特勒充分利用了群众支持纳粹运动的高涨情绪，说服兴登堡总统解散国会，并下令于3月5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为了减少共产党在国会中的票数，保证纳粹党取得多数，纳粹分子于2月27日一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然后贼喊捉贼，嫁祸于德国共产党。纳粹党以此为借口开始大肆迫害共产党，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1886—1944年）等1万多人被捕入狱，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依然没有获得绝对多数。恼羞成怒的纳粹政府立刻宣布取缔共产党和其他所有政党，而且禁止组织新的政党。从此纳粹党成为德国惟一的合法政党，国会也由清一色的纳粹党人组成。新国会通过了“授权法”，将立法和行政权力统统授予希特勒，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名存实亡了。不久，纳粹政府取消了各邦议会，将各邦政府改作中央政府的下级行政机构，以中央集权制取代了联邦制。为了获得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希特勒利用党卫队清洗了冲锋队，此后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成为纳粹党实行独裁恐怖统治的主要支柱。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最后障碍消除了。在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的支持下，希特勒修改了宪法，取消了总统职务，自任国家元首和总理，正式确立了独裁统治体制。魏玛共和国的国旗落地，取而代之的是纳粹党党旗，新的德国被称为第三帝国。从此，德国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宪法中对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通信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的保障一律被取消，对报刊、广播、戏剧、电影、文学、音乐、美术和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报刊新闻和社论都必须经过纳粹党宣传部审定，宣传和教育的重点内容是纳粹的种族主义谬论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叫嚣，学校成了战争后备军的军事训练所。纳粹党在学术界也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对45％的官方学术机构进行了改组和整顿，大批不合纳粹胃口的优秀人才被清洗、逮捕、抄家、杀害或驱逐出境。一切进步的思想文化，不论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遭到绝对禁止。纳粹党徒甚至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举行大规模的焚书活动，2万多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国优秀文化著作被付之一炬，充分暴露了法西斯主义敌视人类精神文化的丑恶面目。

纳粹党将反动荒谬的种族主义作为其理论的中心支柱。希特勒反复鼓吹种族斗争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宣扬雅利安人是优等种族，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因而有权统治世界，征服和利用劣等种族，尤其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纳粹党执政后，便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迫害犹太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排犹高潮。从1933年到第二次大战前，纳粹政府多次颁布法令，禁止犹太人经商，也不许他们担任国家公职、参军或充当教师，甚至规定犹太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不得与德意志人通婚，致使无数犹太人逃亡国外。同时，纳粹党徒不断袭击和虐待犹太人，焚烧犹太教堂，捣毁和关闭犹太人商店，强迫犹太人清扫街道。第二次大战爆发后，德国开始在占领区设立犹太人隔离区和死亡集中营，虐待和迫害犹太人，并灭绝人性地使用毒气室和焚尸炉成批屠杀无辜的犹太人，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据统计，在纳粹党执政期间，约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是纳粹集团犯下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滔天罪行，是对人类文明最野蛮的践踏。

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并满足扩军备战的需要，纳粹党执政后立即着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迅速把国民经济纳入军事化的轨道。1933年到1935年，德国政府按照战争的需要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全部国民经济的控制。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合作先后设立了“德国经济总会”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负责控制全国经济和动员经济资源，将工业和农业全部纳入了国家管制和为战争服务的范围。随着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推进，德国的军需生产迅速增长。从1933年到1939年，军需生产增长了11.5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仅增长了43％和2.1倍，同期内的军费支出在预算总支出中的比重也从24％上升到58％。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英法，再次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而德国的军火产量竟然高达英美两国总产量的两倍多。

战争复仇和侵略扩张是纳粹党的既定目标，因此纳粹党上台伊始就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1935年，鲁登道夫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总体战》一书，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总体战理论。该书认为未来战争不是军队单独的活动，而是交战各国动员全部经济资源和全民参与的总体战争，因此德国必须确立民众精神上的一致，在各方面做好战争准备。纳粹党执政后便把总体战略确定为基本国策。鉴于不利的国际地理环境极易使德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德国军方最终制定了集中大量坦克和优势兵力在主要打击方向上实施突然袭击以求速战速决的“闪击战”战术原则，以此来取代一次大战中那种消耗性的、无效果的阵地战。为了推行既定的战争扩张政策，纳粹德国一步一步地公然撕毁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德国军备限制条款，开始进行重新武装。1935年，德国宣布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要求和平时期总兵力达到50万人，翌年的扩军计划又要求增加到83万人，战时将扩大到462万人。同时德国宣布重建空军，1933年初德国总共只有250架飞机，到1939年秋仅第一线的飞机就猛增到4093架。海军舰艇的总吨位也从1935年的11万吨增加到1939年的35万吨。这样，希特勒的上台和德国的毁约扩军使德国再次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策源地之一。

此时，各国的法西斯政权逐渐羽翼丰满，开始了战争冒险。日本帝国主义首先于1931年9月18日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联盟软弱的谴责后，日本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联。1937年7月7日和8月13日，日本分别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和上海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墨索里尼很早就开始鼓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有益论，他认为不同民族之间永远没有利益的真正协调一致，国际主义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反常产物；斗争是万物之源，战争可以使人精神振奋，民族振兴，一个民族若不扩张，终将衰亡。为了实现多年的扩张野心，并将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连接起来，意大利于1935年10月3日向独立的埃塞俄比亚（当时名为阿比西尼亚）发动了进攻。埃塞俄比亚军民在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1930年至1974年在位）的领导下进行了悲壮的抗战，直到1936年5月5日，意大利军队才攻陷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埃塞俄比亚亡国。

德国与日本一样，也在1933年宣布退出国联，以便摆脱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束缚，为今后的侵略取得行动自由。1936年3月7日，在德国开始大规模扩军后不久，希特勒命令德军3万余人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并宣布德国不再受《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的约束，在莱茵区恢复不受限制的完整主权。面对希特勒的挑战，国联和英法的反应仅仅是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他逐渐增派部队，巩固了已占的阵地，从而为日后的西线进攻获得了前进基地。

1936年2月，由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翼等组织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国会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成立了共和政府，并开始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年）等反动军官为首的右翼反共和势力决心用武力推翻合法的共和政府，他们策动西属摩洛哥、加纳利群岛和西班牙本土的驻军于1936年7月18日至20日发动叛乱，并在西班牙南部和北部登陆，企图扼杀共和国。于是，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了协助西班牙法西斯势力扑灭人民革命并从陆地上包围法国，德意两国的法西斯政府从1936年7月28日开始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整个战争期间，共有25万意大利官兵和5万德国官兵进入西班牙参战，两国还向叛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然而，英法政府却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了不干涉政策，拒绝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只有苏联政府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了贷款和军用物资，并派出军事顾问和指挥人员协助共和军作战。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组成了国际纵队，来自53个国家的3万多名志愿者与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并肩作战，数千名国际主义战士牺牲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共和军英勇奋战了2年零8个月，终于在德意法西斯干涉军和佛朗哥叛军的联合进攻下被击败。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民族革命战争失败了，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起一个亲德意的法西斯专制政权。

德国和意大利同属法西斯国家，又都对《凡尔赛和约》极度不满并抱有侵略扩张的野心，因此，它们之间虽然有一些矛盾，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互相支持的需要使它们比较容易接近。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共同支持进一步推动它们协调了双方的立场和利益，加强了相互支持与合作。1936年10月25日，双方签订了秘密的《德意议定书》，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不久，德日两国也于同年11月25日签署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正式加入该协定，从而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同年12月，意大利也步德日的后尘，退出了国际联盟。法西斯国家实现了初步联合之后，便开始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年）出任英国首相，开始全面推行对法西斯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认为可以通过妥协退让和牺牲中东欧小国的利益换取德国放弃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并企图把德国侵略的祸水引向苏联，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在英国和意大利的默许之下，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希特勒唆使奥地利国内的纳粹分子不断游行示威、制造骚乱，同时对奥地利政府进行武力威胁。软弱的奥地利政府总理被迫辞职，由奥地利纳粹党的头目阿图尔·冯·赛斯—英夸特（1892—1946年）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在希特勒授意下，赛斯—英夸特以奥地利政府的名义请求德国出兵帮助维持社会秩序。1938年3月12日晨，德军越过边境，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奥地利。13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德奥合并的文件，奥地利被吞并，成为德国的“东方省”，赛斯—英夸特任省长。对于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行径，英法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态度，美国则坚持孤立主义的中立立场，4月初，英、法、美分别承认了既成事实，并以驻维也纳领事馆取代了各国原来的驻奥使馆。

德国顺利占领奥地利之后，大受鼓舞的希特勒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320万德意志人，约占总人口的23％，主要聚居在德捷边境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把占领这一地区作为进攻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步。他故技重演，通过苏台德地区的亲纳粹组织“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分裂活动和陈兵边境的武力威吓，企图里应外合地威逼捷政府屈服。然而，捷政府却出乎意料地决心抵抗并宣布全国总动员。遗憾的是，满脑子绥靖思想的英法领导人害怕捷德开战会引发欧洲战争，因而企图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来换取英法的安全。于是，1938年9月29日，在没有捷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开会，讨论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会上墨索里尼拿出一份由德国起草的协定草案，英法立刻表示赞同。9月30日凌晨，四国首脑签署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毗邻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协定签订后，张伯伦和达拉第向捷政府代表宣读了协定的内容，并交给他们一张地图，责令立即执行。万般无奈的捷政府只好接受了大国强加的协定。喜出望外的张伯伦手里挥舞着上有希特勒签名的形同废纸的《英德宣言》，声称从此欧洲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慕尼黑协定》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纵容了希特勒，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占领苏台德区几个月以后，德军于1939年3月大举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占领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陷于纳粹德国之手。1939年4月7日，不甘落后的意大利也出动军队侵入阿尔巴尼亚，并于10日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全境。从此，意大利国王自称是“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兼埃塞俄比亚皇帝”。

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机，各国政府在积极扩充军备的同时，在外交上展开了争取政治和军事结盟的紧张活动。1939年5月，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签订了《德意友好同盟条约》，结成了实际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英法两国也于1939年3月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战时相互支援的协议，并开始举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制定两国对德作战的共同战略，还商定建立战时盟国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部。不久，英法两国政府决定，一旦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法将立即给予波兰以全力支持。随后，英法两国又对希腊、罗马尼亚、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国提供了安全保证。

为了对抗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联早在1933年至1935年间即同美国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且担任常任理事国，以推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然而在1939年大战爆发前，英、法、苏三国之间的政治谈判和军事谈判因各种矛盾而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了挫败英法祸水东引的阴谋，于1939年8月23日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关头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附属议定书”。双方在保证互不侵略对方的前提下，还划分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这一条约的签订，一方面为苏联赢得了近两年的战争准备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德国暂时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为其入侵波兰和发动世界大战制造了有利条件。

此时的欧洲已经是战云密布，一场有史以来最为野蛮残酷的战争灾难即将降临到欧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头上。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以150万大军、2500辆坦克和2000架飞机的优势兵力分南北两路大举入侵波兰。英、法获悉这一消息后，先后向德国发出警告，要求德国停止进攻，撤出一切军队，德国对此置之不理。9月3日中午，张伯伦发表声明，英国处于对德作战状态，并遗憾地承认他争取和平的长期奋斗终于失败。法国也在当天晚上宣布履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不久，英联邦的成员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也先后对德宣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波兰战争中，德国人第一次显示了新式“闪电战”的致命威力。由于波兰几乎全是平原地带，它无法抵挡德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装甲部队的突击。虽然华沙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华沙保卫战，但到9月27日该城终于陷落。9月底，所有波兰军队相继被围歼。波兰政府领导人逃往罗马尼亚，然后再从那里逃往法国。一个月之内，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完全从地图上消失了。

当纳粹的铁蹄践踏波兰时，英国和法国却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他们不能进入德国人已严密封锁的波罗的海，他们的空军也无法飞越德国领空，他们的陆军则遇到了希特勒自1936年占领莱茵区后精心修筑的防御工事的阻挡。法军于9月9日在西线发动了一次有限进攻之后，很快就停顿下来，双方进入“奇怪的战争”的僵持状态。

1939年9月17日，苏联政府照会各国，宣布苏联中立，同时开始调整西部疆界。到1940年8月，苏联通过战争和威胁手段，先后占领了波兰东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南部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从而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150—400公里，建立起从波罗的海直到黑海的“东方战线”缓冲带。苏联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各国的不满，致使国际联盟大会决定开除苏联。

1940年春季，西线奇怪的战争变成了闪电战。4月9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在4小时内就占领了丹麦。几天前，德国海军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向挪威重要海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挪威前国防部长维德库恩·吉斯林（1887—1945年）等挪威内奸的配合下，德军很快占领了首都奥斯陆和其他港口。6月10日，德军在击退英法联军后占领了挪威全境，并扶植吉斯林成立了挪奸卖国政府。5月初，德国在西线集中了包括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内的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和4500架飞机的兵力，分三路向荷、比、卢和法国展开进攻。根据德国修改后重新制定的“曼斯坦因计划”，德军C集团军群从正面佯攻马奇诺防线，牵制法军；B集团军群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展开进攻；而德军主力A集团军群则避开英法军队主力，出其不意地经由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森林地区进攻色当。5月10日，在向荷、比、卢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后，德军B集团军群立即向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发起了闪电攻势。5月14日，德军攻占鹿特丹要塞，15日荷兰无条件投降，女王和大臣乘英国军舰逃往伦敦。比利时军队在英法联军的配合下坚守了数天，但当英法军队撤离比利时向色当反攻时，比利时的防线遂告崩溃，德军于5月17日占领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在德军A集团军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只有30万人口的卢森堡不战而降。德军在装甲部队的引导下，蜿蜒穿过崎岖的山路，于5月12日傍晚轻易攻占了色当。翌日，德军强渡马斯河。英法联军急忙调集部队向色当反攻，但未获成功。结果，德军从马斯河西岸出发迅速向西挺进，于21日抵达英吉利海峡，分隔了英法联军并将英法40个师的部队三面合围在敦刻尔克地带。从5月26日到6月4日，英国和法国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船舶，从军舰、商船到游艇和木帆船，展开了大规模的撤军行动。最后撤出33.82万人，仅留守的4万名法军被俘。英法虽然损失了大量装备和物资，但却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因而这次撤退被誉为敦刻尔克奇迹。

德国对北欧和西欧各国的侵略宣告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许多保守党人转而支持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年）的对德强硬路线。1940年5月10日，德国进攻西线的消息传来，张伯伦被迫辞职，丘吉尔正式出任首相，组成了由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决心与德国战斗到底。5月13日，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在下院发表演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我们决不投降！”从此，丘吉尔带领他的同胞们走上了不妥协的反法西斯道路。

1940年6月5日，德军开始进行“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A、B两路德军从东南和西南向巴黎迂回，并包抄了马奇诺防线的后路。此时，意大利趁火打劫，于6月10日向法国宣战，以32个师对法国6个师的优势兵力向法国南部边界进攻却未获得任何进展，不过意大利的参战或多或少加快了法国的崩溃。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迁往图尔，14日又迁往波尔多。11日，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14日德军未经战斗便占领了巴黎。同一天，德国C集团军群在A集团军群的配合下，突破马奇诺防线并围歼法军近50万人。16日晚，法国总理保罗·雷诺（1878—1966年）辞职，由当年凡尔登战役的英雄、如今的主降派贝当元帅接任总理职务。翌日，贝当发表广播演说，要求全国停止战斗并向德国请求停战。6月22日，在一战结束时德国签署停战协定的贡比涅森林里的同一列火车上，法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对德投降书，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覆亡。根据法德停战条款：法国必须释放所有德国战俘，解散法国军队，交出一切武器弹药，法国军舰和飞机必须在德意控制下解除武装，阿尔萨斯和洛林划归德国，法国北部和西部约3/5的领土由德国占领，德国占领军的给养费由法国政府承担，南部残留地区由法国政府管辖。7月1日，贝当政府迁都维希，史称“维希法国”。

然而，就在贝当政府请求向德国投降的当天，法国陆军部副部长夏尔·戴高乐（1890—1970年）将军飞往英国伦敦，开始筹建“自由法国”运动。戴高乐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和法国军事学院，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年至1937年在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极力提倡坦克战思想，但未能引起法国军界的重视。面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侵略势力的崛起，他一贯主张坚决抵抗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并指责慕尼黑协定是投降行为。在法兰西战役中，他曾率领第四装甲师重创德军，因功被提升为准将。戴高乐将军抵达英国的第二天，即在电台上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参加“自由法国”（后来改称“战斗法国”）运动，继续同德国占领军战斗。在贝当政府投降后，他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行使领导职能，并同国内占领区地下抵抗组织及海外军民建立了联系，为抗击法西斯而斗争。1940年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自由法国”，两国之间建立了实际上的反法西斯同盟。

德国在征服西欧之后本想进攻苏联，这就需要拉拢英国，以便维持西线的和平。希特勒多次向英国表示和谈的意图，都被丘吉尔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希特勒终于决定首先对英国作战。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命令制定入侵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海狮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军队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强渡英吉利海峡，在必要时全部占领英国。但是德国在海军和渡海装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于是希特勒寄希望于通过猛烈的空袭逼迫英国求和，而无需进行渡海作战的冒险。从1940年8月开始的德国对英空袭发展成为重大的不列颠战役，该战役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5月。

从8月11日起，成千架德军飞机开始猛烈袭击英国空军机场和雷达站，企图夺取制空权。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数量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德军的轰炸严重破坏了英国南部的军用机场和雷达站，几乎摧毁了南部整个通讯系统。但是英军顽强应战，曾取得以34架飞机的损失击落敌机72架的重大胜利。此后，英军逐渐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转入有限的进攻。从9月7日起，不列颠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德军开始对伦敦和主要工业城市实施恐怖袭击，企图摧毁英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德国空军虽然拥有2比1的数量优势，但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1893—1946年）却不断地变换轰炸目标，致使一些城市虽遭轰炸，但死亡人数却很低，工业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英国人民的士气反而更加高涨。9月15日，伦敦的空战达到高潮，德机昼夜空袭，英军严密防守、英勇奋战，当天击落德军飞机60架，英军却仅损失26架。因此这一天被英国定为“不列颠战役日”，以后每年的这一天英国人民都要庆祝。在整个不列颠战役中，英军以915架飞机和414名飞行员的代价击毁了1733架德国飞机，击毙和俘获6000名德国飞行员，成功地击退了纳粹德国空军的进犯，胜利地捍卫了英国的领土和领空，使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始终未能实施。

此时，意大利趁英国困守英伦三岛之际，于1940年7月初至9月中旬进攻英国在东非和北非的殖民地，先后攻入或占领了苏丹、肯尼亚、英属索马里和埃及等地。英军在埃塞俄比亚游击队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援下，于1941年1月开始在东非对意反攻。先后占领厄立特里亚首都和意属索马里首都，并收复英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1941年4月，埃塞俄比亚复国。同时，英军在北非进攻意军获胜，意军损失惨重，退入利比亚。希特勒为了援助意大利，派遣由号称“沙漠之狐”的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年）指挥的非洲兵团进入利比亚。德意军队于1941年3月31日发起攻势，重新占领了意军丧失的阿盖拉等据点，但在英军于11月开始的反击下被迫后撤。1942年1月，双方在阿盖拉地区再次陷入僵持状态。

希特勒以战逼和英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于是准备挥戈东向，妄图侵占苏联，实现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的野心。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希特勒先后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拉入法西斯侵略集团。1940年9月27日，法西斯轴心国又在柏林签订了主要针对英美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进一步强化了军事勾结。美国为了加强英国的抗战能力，于1940年8月同英国签订了《共同防御西半球协定》，罗斯福总统还于1941年3月促使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武器、粮食和军用物资。这标志着英美两国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联盟。德国此时积极扩军、准备侵苏战争，到1941年6月，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723万多人，坦克5600多辆，飞机竟达1万余架。为了加强南北侧翼，德军进入罗、保境内，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同时在芬兰登陆，促使芬兰加入对苏作战。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以550万人的兵力、4300辆坦克和近4000架飞机，分为北方、中央、南方3个集团军群，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的整个东部战线，以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方式向苏联发起了全面进攻。德军首先出动空军猛烈轰炸苏联西部的机场、城市、交通枢纽和军事基地，然后陆军以坦克和摩托化兵团为先导，实施长距离大纵深的钳形突击，最后对苏联军队实行围歼。由于苏军的临战准备不足并对德军的主攻方面判断失误，加上苏军在边境上的力量配置处于劣势，致使德军长驱直入，占领苏联大片领土，北线进抵列宁格勒城下，南线兵临罗斯托夫。到11月15日，中线德军先头部队甚至推进到距离莫斯科仅有20公里处，已经能够看到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但在苏联军民舍生忘死的猛烈抵抗下，德军再也没能前进一步。在苏德战争最初阶段，苏军损失十分惨重，伤亡和被俘达数百万人，德军推进850至1200公里，占领了苏联工业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然而，英雄的苏联人民没有被来势汹汹的法西斯德国所吓倒。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政府立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领导苏联军民投入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1940年6月23日，苏联成立苏军总统帅部，30日又成立国防委员会，8月8日，总统帅部改名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亲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德军围攻莫斯科最危急的时刻，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年）和苏联主要军政领导人坚守在莫斯科，并照常在11月7日举行十月革命庆祝大会和阅兵式，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敌士气。1941年12月5日，苏军开始向德军发起猛烈反攻，粉碎了包围莫斯科的德军突击集团，进而将德军向西击退100至250公里，重创德军38个师，解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从1942年1月8日到4月20日，苏军在胜利的基础上又将战线向西推进了80至250公里，击溃德军16个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

在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同时，法西斯日本也在亚洲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早晨6点，日本舰载飞机突然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空军基地，使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日本在袭击后1小时才正式向英美宣战。同日，美国和英国也对日宣战。此后，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近20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12月11日，德意对美宣战。随后，美国和一些中美洲国家相继对德意宣战。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最终使二次大战从欧洲战争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继1941年8月14日英美两国总统发表《大西洋宪章》之后，美、英、苏、中、加、澳、印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告各国政府将相互合作，共同对抗德意日三国同盟及其仆从国，此后又有21个国家陆续加入。该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形成，并为战后建立联合国奠定了基础。

1942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各个战场上步步进逼，反法西斯国家则处于最艰苦的防御阶段。然而，随着反法西斯国家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和中途岛海战中取得胜利，战争的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这三大战役中最先发生的是美日之间的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3日至5日，处于劣势的美国海军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利用日军的错误，抓住战机，一举击沉了日本4艘航空母舰和1艘重型巡洋舰，重伤另外1艘重型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同时使日军损失332架飞机和2000多名官兵。而美军只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147架飞机和307人。此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美军则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莫斯科会战后，德军已经没有能力发动全面进攻，于是改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1942年6月28日，德军在库尔斯克到罗斯托夫一线发动进攻，很快攻入顿河河曲和高加索地区。7月中旬，德军渡过顿河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从7月17日起，苏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红军士兵节节阻击德军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最后在市区展开了每个街区、每栋楼房和每层楼面的激烈巷战，终于守住了英雄的城市。从1942年11月19日到1943年2月2日，苏军在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1974年）将军的指挥下，调集优势的生力军对德军进行大反攻，围歼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主力，俘虏德军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冯·鲍罗斯（1890—1957年）元帅及其部下9万多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共有150万人被歼灭，损失数千架飞机和坦克以及上万门火炮。从此，德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转入战略防御并开始节节败退。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战役将近结束时，苏军于1943年1月打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506天的包围和封锁，通过反攻迫使德军向西退却。1943年7月，苏德在库尔斯克进行会战。12日，两军投入1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展开了大战以来最激烈的坦克大战，最后苏军取得了胜利。以后，苏军乘胜追击，相继解放了162座城市，向西推进400至500公里，11月6日解放了基辅。

在北非战场上，隆美尔在得到增援后从1942年1月开始向英军反击，到6月底打到阿拉曼附近。8月4日，丘吉尔亲临开罗，重新部署并加强了北非英军作战部队。1942年10月23日，英军以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1976年）将军指挥的第八集团军为主力，发起了阿拉曼战役。英军从南北两面突破德意军队的防线，迫使敌军撤退，英军尾随追击，占领了的黎波里等一系列城市，并于1943年2月抵达突尼斯边境。从此，北非德意军队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与此同时，英美盟军在美国将军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1890—1969年）指挥下，于1942年11月8日在西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西北非是法国殖民地，维希法国守军对盟军登陆稍加抵抗后即停战投降，使盟军顺利占领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希特勒以法军投降为借口，于11月10日下令德意军队进驻法国南部地区。1943年1月，英美主张在北非成立自由法国政府，戴高乐则要求英美承认他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合法政府，最后英美强行安插另一个法国将军与戴高乐共同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3月下旬，英美军队从东西两面夹击突尼斯的德意军队，25万无船可乘的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部向英美盟军投降，至此北非战争结束。

从1943年春夏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全面好转，各个战场上的反法西斯力量相继展开了反攻。1943年7月10日，英美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首次将战争引向了法西斯国家本土。尽管德国军队奋力作战，但意大利军队士气沮丧，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不久，首府巴勒莫和墨西拿相继失陷，8月17日全岛被盟军占领。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要求国王结束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为了保住王位，国王于第二天解除了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并把他关进了监狱，同时指定皮特罗·巴多格里奥（1871—1956年）元帅组阁。9月3日，巴多格里奥经国王批准与盟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与此同时，英美军队分别在意大利南部登陆。9月8日，当美、英、意三方停战协定公布后，德军立即攻占罗马并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政府退入南部盟军占领区。10月13日，意大利正式退出轴心国集团，并宣布对德作战。从此，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

1944年，苏军已经取得了对德军的战略优势，于是发起了名为“十大打击”的战略反攻战役。到1944年底，苏军已经光复了战前的几乎全部领土，同时协助各国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解放了部分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相继退出轴心国集团并对德宣战。

为了开辟欧洲西线的第二战场，英美盟军动员了9000余艘各类舰艇、1万多架飞机和近300万兵力。1944年6月6日清晨，经过充分准备的英美盟军在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海滩打响了规模空前的“D—日”登陆战役。在强大的海空军和空降兵的配合下，数十万陆军成功地夺取了滩头阵地，并建立起宽100公里、纵深30—50公里的登陆场。德军由于判断错误，将防御重点放在距离英国最近的加莱，因而难以抵挡英美的强大攻势。为了阻止盟军进攻，德军从6月12日开始向英国发射了近3000枚V－1飞弹和4300枚超音速V－2火箭，尽管给伦敦造成一定损失，但却难以挽回败局。歼灭海岸德国守军后，登陆盟军于7月25日开始向法国内地攻击前进。到8月25日，盟军几乎占领了整个法国西北部地区。

8月15日，另一支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戛纳以西登陆。在抵抗战士的配合下，盟军于8月底攻占了马赛和土伦，并继续向北推进。9月12日，两支登陆大军在蒙巴尔会师，尔后继续东进，解放了整个法国和比利时，进逼荷兰边境。

德军占领时期，法国人民组织了各种地下抗德团体，坚持对敌斗争。1941年夏季，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联合成立了“法国独立斗争民族阵线委员会”（简称“民族阵线”）。1943年5月，民族阵线等本土抵抗组织又成立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拥护戴高乐将军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袖。1944年3月，本土游击队和地下军改组为内地军。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战斗法国”军队也与英美军队一起进入法国。8月19日，以法共为首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动巴黎民众举行武装起义，经过几天的战斗，重创德国守军。8月22日，一支“战斗法国”的装甲部队率先抵达巴黎，德国守军投降。25日，戴高乐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巴黎。8月28日，戴高乐签署了解散内地军的法令。30日，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基础成立了法国临时政府，吸收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参加。美、英、苏等8国于10月下旬先后承认该政府。

1944年冬季，英美盟军已经逼近德国本土，为了扭转败局，希特勒困兽犹斗，进行最后一次垂死挣扎，于12月20日发动了阿登地区反击战，企图迅速占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德军突破盟军正面防线，推进70多公里，盟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从1945年1月3日开始，盟军转入反攻，到1月底即将德军全部赶回出发阵地，歼敌8万多人，彻底粉碎了德军的反扑。

在意大利战场上，1944年5月，英美盟军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发动全面进攻，三天后在多处突破防线。数月前在敌后登陆的盟军部队乘机进攻，25日与正面部队会师。6月4日，盟军占领罗马。在盟军的攻势面前，德军一退再退，直至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的波河南岸一线。9月12日，一支德国突击队突然把墨索里尼从一个山顶上的监狱中救出，希特勒在柏林任命墨索里尼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首脑。但是好景不长，1945年4月9日，盟军再次发动全线进攻，在波河一带歼敌3万人。几乎同时，意大利游击队在瑞士边境附近捕获并处死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将他们和其他法西斯分子的尸体一起倒挂在米兰街头示众。4月29日，驻意大利德军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整个地中海战事也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

早在194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反法西斯同盟国曾举行过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开罗会议）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以便协调反法西斯大国的作战行动，并商讨战后世界的安排。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举行战时第二次会议，即雅尔塔会议。会议决定，战后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德国必须给予战胜国以战争赔偿。会议讨论了波兰战后的疆界和波兰政府的组成，同意以波兰工人党和其他反法西斯民主人士组成的波兰临时政府为主体，同时容纳波兰资产阶级流亡政府的领袖参加政府，以后将举行全民自由选举。关于对日作战问题，美国以满足苏联在远东的部分要求为代价，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便减少美军的伤亡。令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三大国就作出了战后必须维持外蒙古事实上独立的现状的决定。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并出于抢占东北地区的用心，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这一条款和其他条款。会议还讨论了托管制和成立联合国等问题。

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282名正式代表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5日，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等等。联合国将设立6个主要机构，即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美、英、苏、中、法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大政治问题应由大会和安理会讨论决定。鉴于旧的国际联盟未能在1939年制止战争爆发，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能赋予了安理会。规定安理会有权调查国与国之间的任何纠纷，提出解决办法的建议，如果必要，它有权采取外交或经济制裁措施反对侵略者，直至动用维护和平的武装部队。6月26日，大会举行了宪章签字仪式，从10月24日起宪章正式生效。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

1945年，德国本土早已处于日益增多的盟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之下，盟军飞机投在德国的炸弹相当于德国飞机于1940年投在英国的炸弹的315倍。德国大部分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摧毁，大约有5万名柏林居民死于盟军的空袭。在每一条战线上，盟军越来越经常地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有很多是未经训练的男孩和老人。种种迹象表明，第三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

此时，东西两线盟军开始进入德国本土作战。1945年1月12日，苏军在1200公里的东线正面对德军发起全线进攻。几个月内，苏军相继占领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攻克了但泽、哥尼斯堡、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并协同波兰军队解放了华沙。西线美英法加盟军也于2月8日至3月23日首先肃清了莱茵河西岸的德军，然后立即分两路强渡莱茵河，并于4月1日围歼德军32万人。4月2日，西线盟军分三路向东推进。4月16日，苏军在东线发动最后冲击，突破德军三道防线，25日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同一天，南路苏军与美军一部在易北河会师，终于使东西两个战场连接起来。

1945年4月26日，合围柏林的苏军发起了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27日，苏军冲入市中心，在一片废墟和遍地瓦砾中与德军展开激烈的巷战。29日，苏军开始强攻德国国会大厦，经过逐层的激烈争夺，30日下午终于把红旗插上了大厦屋顶。4月30日当天，希特勒眼看大势已去，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自杀。5月2日，柏林德军向苏军投降。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近郊正式签署向苏美英法四国无条件投降的文件。欧洲战争最终以反法西斯国家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三国首脑于7月17日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战时第三次会议，参加者除斯大林外，美国方面是新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1884—1972年），英国方面最初是丘吉尔，后改为新任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年）。会议讨论了盟军占领德国的基本原则，决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成立国际法庭审判并惩罚战犯，摧毁纳粹组织和德国军事工业，实行政治生活民主化，消除经济过分集中现象。会议还讨论了波兰疆界、德国赔款、对意、罗、保、匈、芬等国的政策问题。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这时，只剩下日本一个法西斯国家在负隅顽抗。自从中途岛海战胜利后，美英澳中盟国军队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太平洋岛屿，解放了菲律宾、缅甸等国家。进入1945年，盟军和亚洲各国人民展开了对日寇的最后战斗。从2月起，美军相继攻占硫黄岛和冲绳岛，美国飞机对日本本土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并在日本周围布雷，实行海上封锁。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士气，加速了日本的投降。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军民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配合下，至8月底彻底肃清了中国东北、朝鲜三八线以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也对日本发起了反攻。同时，朝鲜、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各国军民相继发动反攻和起义，建立独立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穷途末路的日本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无条件投降诏书，17日又发布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的敕谕。9月2日上午，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美、英、中、苏等同盟国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噩梦终于过去了。

历时整整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最大也最为残酷的战争，其规模和损失均超过第一次大战数倍。全世界有61个国家和80％的人口卷入战争，军队和平民伤亡在9000万以上，军费消耗约为1万多亿美元，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世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和全世界造成历史上空前的巨大灾难，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两次大战是多重危机积累的总爆发，认清其深刻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根源，才不致重蹈前车之鉴。如果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任何意图称霸世界的霸权主义得逞，就会造成文明的巨大浩劫，而和平与发展才是推动现代文明进展的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法西斯政权，战后的非法西斯化和非军国主义化运动改造了前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促使这些国家走上了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这场大战还打破了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旧秩序，导致了东欧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为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战后，美苏两国从战时的合作转变为对峙，形成了数十年的两极争霸格局。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西欧的联合、日本和东亚诸国的经济腾飞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出现了多极化的新趋势。因而，尽管局部战争和动荡依然存在，只要世界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平与发展就有可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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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当代西欧的社会变迁及其问题

西欧各国在战后普遍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促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除了短暂的中间派政府之外，西欧各国在大部分时期内都是由右翼保守党派和左翼社会党（包括工党）轮流执政，前者大多采取新保守主义的措施，后者则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这种左右交替的政局有利于西欧各国对国有化与私有化、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社会公正与生产效率的矛盾进行及时适度的调整，从而避免了社会的极端振荡，在动态平衡中获得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战后席卷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摧毁了西欧的殖民主义体系，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沧桑巨变。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展，一种新的信息文明正在兴起，欧洲联盟的建立也为西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各种全球问题却向西欧和全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总要继续发展下去，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全人类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

一、西欧的政治演变与社会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终于使西欧从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然而残酷的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在迅速崛起的美国和苏联面前，西欧以往的世界霸权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面对美苏冷战的国际新局势和艰难的战后恢复任务，西欧各国不得不仰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同时通过国内不同程度的改革和调整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苏联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战争中曾是反法西斯的盟国，然而在战争后期双方已经开始出现猜疑和摩擦，胜利后不久双方的裂痕很快就发展成相互敌视和冷战的局面。冷战的最初起因源自三个因素，即美英苏对伊朗石油资源的争夺，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和控制黑海海峡的企图，以及美英苏对希腊内战双方的不同态度，这三个因素造成了苏联与英美战时同盟关系的破裂以及双方关系的紧张和对抗。与此同时，斯大林于1946年2月在国内的一次演讲中告诫苏联人民，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要警惕新的战争危险。这次演讲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于同年3月5日在美国的富尔顿镇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演说》，提出英国应与美国建立特殊的联盟关系，以便共同对付来自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面的国家的威胁。1947年初，美国金融家兼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1870—1965年）在一次国会辩论中首次使用了“冷战”一词。从此，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正式拉开了帷幕并且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认为，帮助欧洲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不是子弹而是面包和选票，因而国务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1880—1959年）于1947年6月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于1948年2月开始实施。苏联由于担心美国可能会借援助干涉东欧的内政，因而退出了该项计划，同年与波、匈、保、捷、罗等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组成苏联和东欧自己的经济体系，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在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同时，确实对西欧的经济复兴和西欧国家的逐步联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1951年的统计报告，该计划实施后西欧各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比以前上升了30％左右，其中西德竟上升了将近240％。随着冷战的加剧，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果导致东、西德的正式分裂。1949年4月4日，美、英、法、意、加、荷、比、卢、挪、丹、冰、葡12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了针对苏联和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8月24日各缔约国按照本国宪法程序完成了批准手续，作为美国与西欧的军事同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遂正式建立起来。此后，希腊、土耳其、西德和西班牙先后加入北约，使其成员国增加到16个。面对西方的联合与进逼，苏联方面也不甘示弱，鉴于共产国际已经在1943年6月解散，各国党经过讨论和协商，在1947年9月建立了由苏、波、南、保、罗、匈、捷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成的“共产党情报局”，此后又于1949年1月成立了苏、波、捷、匈、罗、保6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不久阿尔巴尼亚和东德也陆续加入。最后，“经互会”8国于1955年5月在华沙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建立起针对北约的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至此，欧洲最终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这一两极对立的背景深刻地影响了冷战时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

战后恢复时期，西欧各国普遍进行了内政和外交的改革与调整，50年代以后，各国基本上完成战后恢复工作，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战后初期，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内阁首先在经济方面进行了相当激进的改革，内容主要是实行国有化、建立福利国家和推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选举制度上，英国早在1928年就已确认21岁以上的男女公民都有选举权，1948年又废除了一切重复投票权，最终实现了所有公民“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使民主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外交方面，工党积极推行“三环外交”，即英美的特殊联盟关系，英联邦和英帝国，联合的欧洲。在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英国政府特别重视英美之间的联盟关系，积极配合美国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行动，响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协助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殖民地问题上，工党政府面对英帝国衰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采取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的方针，逐步从埃及、印度、巴勒斯坦等地撤军，承认缅甸、锡兰独立，实现印巴分治，放弃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从而加快了两次大战之间已经开始的大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进程。1950年1月6日，工党政府不顾美国的异议，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表示愿意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还曾劝说美国避免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一场全球战争。50年代初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基本上承袭了工党政府的国内政策，使英国经济开始呈现初步繁荣的局面。在外交方面，虽然英国在印度支那和联邦德国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1956年，当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时，英国与法国却悍然出兵入侵埃及，激起了国内外人民的强烈反对，结果在美苏两国的压力下武装入侵行动以失败告终。

60年代以后，英国政坛长期呈现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总的来说，工党政府比较偏向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和扩大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以及逐步从殖民地撤退的外交策略；而保守党则更多地采取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和对外强硬态度，不过双方政策也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交叉性。在号称“铁娘子”的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执政期间的1982年，阿根廷出兵攻占英国属地马尔维纳斯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强硬果断的撒切尔立即下令组成特混舰队远征南大西洋，马岛战争于是爆发。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双方虽互有伤亡，但英国最终取得了胜利，收复了马岛，撒切尔也因此赢得了民族英雄的美名并且稳定了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对于美苏两国，撒切尔政府采取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和同盟关系、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插手中东等扩张主义行径的政策。在其执政中后期，她转变强硬态度，开始采取促进欧洲合作与联合的政策，并于1984年同中国正式签署了英国归还香港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终于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在内政方面，一个长期困扰英国政府的难题是北爱尔兰问题。爱尔兰曾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经过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宗教信仰（天主教）权利的不断斗争甚至武装起义，英国政府终于同意爱尔兰岛南部的26个郡于1922年成立享有自治权的爱尔兰自由邦，而北部的6个郡则仍然留在英国之内，与英国本土的其他岛屿共同组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进一步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脱离英联邦。然而，北爱尔兰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北爱尔兰人口中有1/3是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另外2/3则是信奉新教的不列颠移民，前者处于受压抑的不利地位因而强烈要求独立，而后者则坚决反对，双方矛盾愈演愈烈。60年代以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准军事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并与新教徒发生流血冲突。英军的镇压更加激化了矛盾，导致爱尔兰共和军不断在北爱尔兰和不列颠进行恐怖活动，这些暴力冲突已使数千人丧生。从8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政策，努力缓和北爱尔兰的对抗局势，促进停火与和解。然而，停火不断宣布又不断遭到破坏，因此这一难题的解决仍需时日。1997年，工党在选举中取胜，组成了以托尼·布莱尔（1953—）为首相的工党内阁。布莱尔政府淡化了工党一向主张的国家对某些经济部门的控制和公有化的传统政策，同时实行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犯罪和推进英国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措施，在对外政策上则积极参与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各国的干涉行动。

战后初期，法国曾先后由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以及社会党、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党三党联合政府短暂执政。1946年，制宪议会制定了新宪法草案，10月该草案经公民投票通过，从而宣告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诞生。第四共和国实行多党议会制，国民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掌握着制定法律、批准条约、与参议院共同选举总统、授权总理组阁和倒阁、审批政府的施政纲领等大权。总统虽然是国家元首，但权力十分有限。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也进一步扩大，宪法不仅确认了妇女于1945年已经获得的选举权，而且赋予公民以社会保障、贫困救济和罢工等权利。然而，由于国民议会的权力过大以及法国党派林立且分合无常，因而造成政府软弱无力和内阁更迭频繁。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2年中内阁竟更换了20多届，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1天，而最长的也不过1年多。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府在左翼力量的影响下积极推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的改革政策，工农业和整个经济均获得了比较平稳的发展。然而在外交方面，法国的对外政策却屡遭挫折。首先在对德政策上，由于法国从普法战争以来曾3次遭受德国的侵略，因而对德国的东山再起最为警惕。法国政府极力主张分割德国和共管鲁尔，同时由法国占领萨尔地区并管理莱茵河左岸。然而，美英以同意法国合并萨尔地区和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为条件，换取了法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让步。法国政府终于同意3个西占区合并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并几经周折于1954年签订和批准了《巴黎条约》，允许西德和意大利加入北约，取得重新武装的权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在战后企图重新建立和维护其殖民帝国。为了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法国政府挑起了历时7年多的印度支那战争，然而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之后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不得不于1954年撤出印度支那。印支战争刚刚结束，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又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法国当局不断增兵加紧镇压，然而阿尔及利亚人民武装却迅速壮大、越战越勇。在战争期间，法国政府承认了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独立，并在伙同英国入侵埃及的冒险中失败。到1958年初，法国已在阿尔及利亚投入50多万重兵但仍然不能取胜。5月13日，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在法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便把战争进行到底。叛乱迅速蔓延到法国境内，政府被迫辞职。于是，法国总统科蒂呼吁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1日，戴高乐出任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戴高乐上台伊始，立刻着手进行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新宪法草案于9月28日经全民投票通过，这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诞生。11月，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国民议会，由戴高乐派组成的保卫新共和联盟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12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于1959年1月宣誓就职。第五共和国的宪法对传统的议会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削弱议会的作用以及加强总统和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上。新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1962年改为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任期7年，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三军统帅，有权任命总理、部长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同时享有签署法令、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但此时不能解散议会）的权力。立法权仍然属于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但其倒阁权受到了重大限制，国民议会只有在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对政府的弹劾案时才可以倒阁。法国的政体从此变为介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半总统制。此后，在戴高乐执政的10多年间，仅仅更换过3位总理和6届内阁，政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从此摘掉了债务国的帽子，再次成为债权国。为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戴高乐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于1959年9月宣布给予阿人民以自决权，并从1960年6月开始同阿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谈判。在此期间，戴高乐坚决粉碎了法国右翼军人在阿策动的两次叛乱，终于在1962年3月18日与阿方签订了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的主权和独立，法军也撤回本国。同年7月，经过阿全民公决后，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使法国从二次大战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和平。在对外关系上，戴高乐政府执行了一条与美国相抗衡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60年代，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令美国恼火的政策，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机构（但仍为北约成员国），积极推进法德和解与联盟，加强西欧大陆国家的团结，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于1964年1月顶回美国的压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60年代后期，法国国内的经济失调、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等因素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同时，许多大学生受到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对大学严厉刻板的教育和管理制度极为不满，他们还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权力，甚至反对使人异化的现代技术。这种反抗情绪酝酿已久，终于导致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进而演变成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1968年5月初，一个名为丹尼尔·科恩—本迪特（1945—）的激进学生领袖被巴黎大学开除，学生和年轻教职员立即发起抗议行动并占领了大学的建筑物。于是警察闯入大学逮捕学生并使用暴力镇压，造成数名学生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学生们被警察的暴行激怒了，抗议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并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有力支持。工人们举行了193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总罢工，并且走上街头抗议警察暴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参与管理的权利。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运动，戴高乐一方面在取得军方支持后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更换内阁并准备新的议会选举，另一方面利用中产阶级和保守的农民对于动乱的敌视态度组织了支持政府的反示威，同时答应给工人提高工资，从而使学生运动陷入孤立的境地。到6月中旬，巴黎事态才逐渐平息下来。戴高乐派虽然在新的议会选举中取胜，但在1969年4月27日举行的关于政区改革和参议院改组的公民投票中却遭到了失败，戴高乐于第二天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此后继任总统的是戴高乐派的乔治·蓬皮杜（1911—1974年）和中间派独立共和党人吉斯卡尔·德斯坦（1926—），他们基本上延续了戴高乐的政策。不过，蓬皮杜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灵活政策，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同意接纳英国加入欧共体。而德斯坦则在经济方面实行了紧缩通货的政策，此举虽然稳定了法郎的地位并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但是在石油危机和西方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法国出现了持续萧条的局面，经济增长率的滑坡和失业率的上升最终使右翼保守势力和德斯坦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1996年）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组成了有法国共产党参加的左翼联合政府。法共退出政府后，在198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属于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成为议会多数派，组成了以雅克·希拉克（1932—）为总理的右翼政府，从而形成左翼总统和右翼总理共处的政治局面。密特朗上台后，宣布其施政目标是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具体措施则是对几个大型垄断企业集团和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同时进行提高社会福利、改善低收入居民生活的社会改革。然而，密特朗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财政赤字的膨胀计划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经济大幅度增长，反而促使右翼政府开始采取出售国有银行和企业、甚至出售国有电视台的私有化措施。1988年，密特朗虽以微弱多数赢得总统连任，但却不再大事渲染其国有化的法国式社会主义。1995年，希拉克竞选总统取得胜利。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右翼政府宣布大幅度削减健康、退休等社会福利开支，结果引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罢工浪潮，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让步措施。

战后，苏、美、英、法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并共同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审判了包括戈林在内的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除3人获得赦免外，其他战犯均被判处绞刑或徒刑，同时宣布德国纳粹党、秘密警察和党卫队等为犯罪组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进行的正义审判。此后，苏联和美英法在各自的占领区内实行了铲除法西斯主义社会基础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改造，但是双方对德政策的分歧和冷战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德国的分裂。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开始实行扶植西德的政策。它首先说服法国同意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继而在西占区单方面实行币制改革，发行“B”记新马克。苏联为了对抗西方分裂德国的行为，也在苏占区发行“D”记新马克，并于1948年6月24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从而引发了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的高潮。在柏林封锁期间，美国对西柏林实施了大规模的物资空运，同时加紧德国西占区的《占领法》和《基本法》的起草和批准工作。1949年5月12日，苏联宣布撤销柏林封锁，柏林危机结束。不久，西德于5月23日通过了相当于临时宪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首都设在波恩，组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年）为总理的第一届联邦政府。同年5月30日，德国东部也通过了宪法，10月7日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德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国家，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联邦德国在战后初期曾有10多个注册的政党，但在以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政党（如德国共产党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民主党）被取缔，而另一些政党或分化瓦解或无所作为，真正能够左右西德政局的只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大政党。基民盟的成员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官僚、教会人士和基督教徒，而社民党的社会基础则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20世纪后半叶，虽然其他党派也曾参与联合政府，然而大部分时期都是由基民盟和社民党轮流执政。在基民盟执政期间，西德政府采纳“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对国民经济实行改造和转轨，从而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复兴，并使西德经济从50年代初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创造了西德的经济奇迹。在同一时期内，阿登纳政府奉行与西方联盟对抗苏联的强硬外交路线，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允许在西德部署导弹与核武器，虽然在1959年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坚持拒不承认民主德国。在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下，苏联曾在1958年和1961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对西方提出限期从西柏林撤军并使之成为自由市的要求，从而挑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柏林危机。一时间，美苏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对峙状态，柏林因而陷入临战前的混乱局面，大批东德和东欧公民包括许多专家和技术人员涌进西柏林并逃往西方世界。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民主德国和苏联从1961年8月中旬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修筑起一道高达4米多、全长165公里的“柏林墙”，将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完全隔绝开来，进出东西柏林必须办理出入境手续并经过边境站的检查。

这种紧张对抗的局面直到1969年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1913—1992年）出任总理时才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由于认识到东西方对抗将长期保持均势、谁也无法立刻消灭对方的现实，勃兰特采取了推进缓和的“新东方政策”。社民党政府通过实行这一政策，逐步改善了西德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实现了两个德国关系的正常化。1971年，苏美英法四大国签署了解决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1972年，两个德国也签订了双边《基础条约》，双方于1973年9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这些举措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两德之间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但是联邦德国一直没有放弃谋求统一的立场。1972年，联邦德国还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西德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减慢，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德经济于80年代初发生了严重的滞胀现象。社民党政府的赤字财政、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因而遭到强有力的反对，终于导致社民党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1930—）为总理的新政府。

科尔于1982年上台后立即着手解决经济问题，他通过紧缩财政的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同时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就业。数年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明显降低，对外贸易出现连年顺差，国民经济保持了低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势头。正是西德的经济优势为东德并入西德从而实现两德统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89年中期，在苏联推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的“新思维”政策和东欧各国形势相继发生剧变的形势下，民主德国政局也开始发生急剧动荡和戏剧性的变化。大批公民通过第三国逃往联邦德国，国内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迭起，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被迫辞职或被开除出党，党政机构不断变动。1989年11月9日，政府被迫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10日晚间人们开始动手拆毁柏林墙。12月初，人民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不久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首次多党制的议会选举，受联邦德国基民盟大力支持的民主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以其为首的三党联盟在选举中获胜，随即组成以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为总理的新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在民主德国剧变的有利形势下，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1989年11月28日向议会提出了统一德国的10点计划。此后西德政府进行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在获得了美英法的支持后，和西方大国一起对苏联展开了逼迫和利诱的外交攻势，终于得到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最后让步。1990年9月，苏美英法四大国和两德外长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苏联同意从民德撤军，统一的德国可自主决定联盟的归属，从德国统一之日起，四大战胜国终止对柏林和整个德国的权利和职责，恢复德国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完全主权。10月3日，两德按照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仍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定在柏林，货币采用西德马克，其军事联盟关系仍然属于北约组织。柏林墙的拆毁和德国的统一象征着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终告结束。

1990年12月，统一后的德国举行首次大选，基民盟和自由民主党获胜，全德联邦议院选举科尔出任统一的德国的总理。科尔将政府的主要任务确定为使全体德国人民均享有同等的生活条件，计划动用巨资改造和振兴东部经济。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引起了税收增加、国债增长、通货膨胀等问题，加上1992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同时国内的新法西斯主义也有所抬头，排外事件不断发生，造成了对科尔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1998年，基民盟在选举中失败，执政16年的科尔政府下台，不久科尔又陷入了神秘的政治捐款丑闻之中。获胜的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以杰哈德·施罗德（1944—）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并开始上台执政，施罗德标榜其政治理念是新中间派或第三条道路。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成立的德国绿党在这次选举中赢得了6.7％的选票，其领导人尤什卡·费舍（1948—）进入联合政府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另一位绿党成员出任卫生部长。绿党的纲领着重于维护和平、保护环境、争取人权和妇女权利以及促进社会福利等，它提出的施政措施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税收计划，停止向破坏环境的重工业发放政府津贴，同时呼吁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使之有利于父母和妇女。

战后不久，意大利通过全民公决于1946年6月宣告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当时意大利政坛上的主要政党是得到梵蒂冈和教会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属于左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最初意大利曾组成以天民党为首、吸收社会党和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47年以后共产党就被排挤出政府，此后天民党在意大利长期执政。意大利从1950年开始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意大利获得了20亿美元的外援，终于使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得以恢复，于1950年达到了战前的水平，此后便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1973年开始的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意大利经济也陷入了低谷，8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率升高和通货膨胀严重的滞胀局面。1983年，社会党首次获得了组阁的机会，该党政府提出了以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工人自治取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官僚统治的改革纲领，但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主义方法来达到改革的目的。社会党政府采取了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加征固定财产税、出售亏损国营企业等措施来稳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率有所降低，工农业生产也开始回升。但是在1987年的政治危机中，天民党再次在选举中获胜并重新执政。虽然天民党在意大利长期执政，但是政治危机仍然不断发生，内阁更替极为频繁。同时，由于黑手党与政府腐败官员相互勾结，造成意大利官场和社会上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风行，加上黑手党和红色旅等恐怖组织的绑架暗杀活动十分猖獗，因而形成意大利政局多变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局面，对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战后西欧政治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这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和活动是分不开的。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是战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侵占比利时的时候，查封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战争结束后，在英国工党的积极倡导下，从1945年开始各国社会党召开了一系列代表会议，逐步建立起国际社会党的常设机构，并于1951年6月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4个政党的代表，他们代表着970万党员和4000多万选民。会上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并通过了国际的基本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通称《法兰克福声明》）。此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奋斗目标。由于各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战后又提出了复兴国民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改革方案，因而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各国社会党纷纷上台执政或参政。除了实力强大的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在国内轮流执政之外，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也都长期处于执政地位，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南部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勃然兴起，目前社会党在西欧已经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之一。

战后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除了在一两个短暂的时期在野之外，一直执掌着国家政权，并通过改良主义的合法手段努力在瑞典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民主、团结和劳动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了从“福利社会主义”经“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的三个阶段。社民党的政策也从在国家资助下建立“从摇篮到墓地”的社会保险和家庭福利，转向通过立法和政策对私有财产权的部分职能进行限制和规范以便使之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而发展到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以便对私人所有制进行更为根本的改造。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瑞典没有强制实行全盘国有化，而是采取了国有、集体和私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80年代中期，瑞典工业中的私有成分仍然占85％的份额，国有经济仅占13％，而在农业中合作社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80％的肉类和99％的牛奶均由它们提供。在社民党执政期间，瑞典的经济获得了平稳的增长，人均收入已经进入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此外国家福利政策还造成了国家债务负担加重、财政赤字增加和工人生产积极性下降等弊端，因而需要继续探索改革之路。与瑞典社民党相似，奥地利社会党也在战后长期执政。该党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经济上则主张对以利润和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以便减少危机并使之服务于共同富裕的事业。社会党通过增加福利开支建立和扩大了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劳资协调工作，因而奥地利国内的劳资矛盾较少，失业率较低，罢工次数和持续时间都远远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70年代中期，欧洲南部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军人独裁政权相继垮台，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葡萄牙社会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先后在本国上台执政，各党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了政治的民主化改造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基本上是在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国际的统一指挥下开展革命斗争的。战争期间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党曾经一度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机会，以致战争中和战后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壮大，许多党在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法国、芬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入政府担任了部长等职务。然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再一次将各国党的活动纳入了苏联的控制之下。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展开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重新为各国党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客观条件。1968年，苏联出兵用武力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引起了欧洲共产党第一次对苏联的行径提出联合抗议，这一行动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形成的标志。“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是由一位意大利记者在1975年6月首先在报纸上提出的，翌年6月，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1920—）和意共总书记恩利科·贝林格（1922—1984年）在巴黎郊外的一次党员和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贝林格在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提法，此后“欧洲共产主义”就成了区别于苏联模式的西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专用名称。1977年3月，贝林格、马歇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1915—）在马德里举行会晤，会后三党发表了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宣言”的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后经过各国党的发展充实形成了更为系统的新路线。鉴于战后西欧各国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比如西欧各国妇女普遍获得了选举权，选举人的年龄也于70年代下降到18岁）和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西欧的共产党继社会党之后也修改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些都体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新路线之中。其主要内容有：各党有权自主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反对在国际共运中确立统一的领导中心和惟一的总路线；通过和平的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同时不排除在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或武装政变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捍卫民主与自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认为通过民主建立的新政权应当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领导的政权，采用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超越传统的工农联盟的局限，实行广泛的社会联盟，认为共产党应当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尽量争取同其他劳动群众、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一切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包括各种中间力量甚至宗教力量联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集团。这就是欧洲共产党提出的介于苏联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它与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还存在一定的区别。然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原来信奉欧洲共产主义的许多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逐渐与社会民主党殊途同归，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欧政坛出现了一些最新发展趋势。首先是北约实现了东扩，地处东欧的前华约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相继加入了北约组织，俄罗斯则在北约的步步进逼之下节节后退。其次是南斯拉夫解体后，前南斯拉夫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战乱不断，北约一步步介入前南各国的战争，尤其引人注目是1999年3月至6月北约空军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俄罗斯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因而对此无能为力。最后，西欧政治经济领域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是，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由原欧共体12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其成员国数目不断增加，并加快了实现西欧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步伐。

二、西欧殖民帝国的覆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殖民主义鼎盛时期，以西欧工业强国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和控制了全世界4/5以上的土地和民族，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在一战结束后，德意志殖民帝国已不复存在，其殖民地全部被英、法、比、日等国所瓜分，英法的力量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同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中间出现了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他们积极开展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从而引起了西欧殖民帝国的危机。

在亚洲中部，阿富汗军民在国王的领导下于1919年5月重创英国占领军，同年8月迫使英国承认阿富汗在内政和外交上的完全独立。阿富汗成为一战后第一个赢得民族独立的东方国家。地处西亚的伊拉克也在1921年宣布独立，摆脱了英国的委任统治。在土耳其，协约国强迫奥斯曼帝国苏丹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使土耳其实际上沦为英法等国的半殖民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经过英勇战斗收复了大片国土，并于1922年11月宣布废除苏丹制度，实行政教分离。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与协约国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基本上维护了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协约国被迫承认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并于同年10月从伊斯坦布尔撤军。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首都定于安卡拉，凯末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至此，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西欧帝国主义对土耳其的占领和统治结束了。在印度，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年）为首的国民大会党领导了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的斗争。甘地根据印度的传统和当时的实际形势，提出了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民族独立的策略和目标，根据这一主张，国大党在1921年和1930年发动了两次群众性的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些斗争中，尽管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许多国大党领导人被捕入狱，大批群众被枪杀，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仍然给予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强有力的冲击，为战后的印度独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甘地也因其对民族解放的卓越贡献而被印度人民誉为“圣雄”。在中国、朝鲜和越南，都曾出现过由民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随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走上历史舞台，它们就开始承担起反对日本、法国等殖民主义统治的重任，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印度尼西亚、伊朗、叙利亚等亚洲国家的人民也发动了多次反抗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的起义。

在非洲，原来曾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埃及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一次大战爆发后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为了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了华夫脱党，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多次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甚至武装起义，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于1922年2月有条件地允许埃及独立。同年3月16日，埃及获得了独立，4月公布了宪法，但英国仍然通过《英埃同盟条约》控制着埃及并在埃及驻军。在法属和西属摩洛哥，曾经爆发过里夫人民抗击法、西殖民军进攻的民族战争，并在1921年9月成立了独立的里夫国家。虽然这次斗争在1926年被法、西联合军队所镇压，但却极大地鼓舞了摩洛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在这一时期中，北非和西非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建立了民族主义的政党组织，中非的比属刚果、法属刚果和葡属安哥拉也先后爆发了反帝武装起义，震撼了殖民主义的统治。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取得了民族独立，但许多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事独裁者手中，其经济和政治则受到美国的控制，同时德、意、西法西斯主义也在拉美国家蔓延开来，因而许多拉美国家的人民展开了反帝、反独裁、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运动。

如果说二次大战前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只是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二次大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巨流，终于冲垮了数百年的殖民主义体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德、意、日沦为战败国，丧失了所有殖民地，英、法的实力也大大削弱，其殖民统治已变得力不从心，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则日益发展壮大，这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在亚洲形成了高潮，许多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在东亚，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光复了曾沦为日寇殖民地的大片国土，经过数年人民解放战争后中国大陆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战结束后，朝鲜也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却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南朝鲜于1948年8月建立大韩民国，北朝鲜则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全国起义，从日寇手里夺取了政权。9月2日，胡志明（1890—1969年）在河内群众庆祝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老挝和柬埔寨也先后宣布独立。然而，法国拒不承认越南的独立，并派出军队跟随英国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进驻西贡，企图恢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46年1月越南进行全国普选，3月召开了国民大会并正式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共和国政府。同年，越南与法国签订协定，法国承认越南为自由国家，越南则承认越南是法兰西联邦的成员。然而，当英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队从越南撤出后，法国却向越南调进了大批部队，并且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1946年12月，法国公然撕毁协定，向河内发起了猛烈进攻，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此全面展开。不久，老挝和柬埔寨也分别成立了抗战救国政府和组织，印支三国人民结成了抗法统一战线。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在1950年和1954年进行了著名的“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歼灭了大量法军，并活捉了法军司令官。奠边府大捷使法国主战派受到沉重打击，终于促使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停止“肮脏战争”的决议。1954年7月21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苏、美、英、法、朝、越、老、柬等国终于达成协议，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印支三国将分别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然而，美国却拒绝在日内瓦最后宣言上签字，企图取代法国控制印支三国，它积极扶植亲美傀儡政权和伪军，甚至直接派兵参加印支战争。在中苏等国的援助下，印支三国人民经过将近20年艰苦卓绝的抗美救国战争，终于在1975年解放了所有国土，分别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在印度，国大党在战时曾以支持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为条件要求英国答应印度独立，但遭到殖民当局的拒绝。国大党于是在1940年和1942年分别发动了不合作运动和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运动，为此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年）等国大党领导人被捕，甘地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数年后才陆续获释。印度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是穆斯林联盟，其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年），他早年曾参加国大党，主张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团结合作，共同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但后来随着两教和两党矛盾的加深，真纳转而主张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各自建立独立的国家。战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1946年发生孟买港印度水兵的起义和工人大罢工，以及特仑甘纳等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面对日益严重的殖民地危机，英国工党政府自知已衰落的英国难以继续用武力维持传统的殖民统治，于是决定向印度移交政权，在维护英联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其殖民利益。1947年6月英国公布了蒙巴顿政权移交方案，7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宣布将在印度境内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领。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成立，真纳任总督。15日，印度宣告独立，尼赫鲁任总理。数年后，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巴基斯坦也于1956年3月23日颁布宪法，宣布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印巴的独立结束了英国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战期间，日本取代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殖民统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印尼共产党等爱国政治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敦促下，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艾哈迈德·苏加诺（1897—1970年）等人于8月17日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群情振奋的印尼人民立即发动了夺取日军武器、解放城镇的八月革命。次日，由政界领袖组成的“独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共和国宪法并选举苏加诺为第一任总统。然而在同年9月，英军以接受日军投降的名义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登陆，荷兰殖民者也尾随而至，企图用武力恢复其殖民统治。印尼人民奋起抗战，经过数年的艰苦战斗，在联合国的调停和美国的压力下，迫使荷兰政府同意停战并释放被捕的苏加诺等民族领袖。1949年11月，荷兰同印尼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同意向印尼联邦共和国移交政权，但联邦共和国仍留在以荷兰女王为最高元首的荷兰—印尼联盟之内，荷兰仍在印尼享有外交、国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并继续占领西伊里安。同年12月19日，印尼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任总统。12月27日，在阿姆斯特丹和雅加达同时举行移交主权仪式，从此结束了荷兰对印尼长达300多年的直接统治。1950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取代以前的联邦共和国。此后，印尼陆续废除了《圆桌会议协定》并收回了西伊里安，印尼获得了完全的主权，荷兰殖民势力彻底退出了印尼。同一时期，亚洲其他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菲律宾、缅甸、锡兰（现名斯里兰卡）、马来亚、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也相继获得了独立。60至70年代，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亚洲，科威特、阿拉伯也门、民主也门、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马尔代夫、新加坡、文莱等国家都获得了独立。1987年，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署了葡方归还澳门的协议，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两国政府实现了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结束了葡萄牙对澳门400多年的殖民统治。

在非洲北部，英军在二战中击败了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占了前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1951年，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利比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在埃及，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7月推翻国王，夺取了政权，并于1953年6月18日宣布废除君主制，正式成立埃及共和国。此后，新政府在1956年6月迫使英国军队全部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恢复了埃及在运河区的主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然而，不甘失败的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以色列的配合下，于1956年10月至11月公然对埃及发动了武装入侵，企图重新占领运河区。但在埃及军民的英勇抗击和美苏中以及联合国的压力下，英法于11月被迫宣布停火并于12月撤军。埃及人民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尤其是阿拉伯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在埃及七月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下，英国驻苏丹总督于1955年12月被迫辞职，苏丹于1956年1月1日正式宣布独立。法国的保护国突尼斯和法、西保护国摩洛哥人民也在战后开展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发展为武装斗争，迫使法国和西班牙于1956年分别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战后非洲规模最大的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从1954年11月1日起义开始一直延续了7年多。法军最多时投入了80万军队，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和扫荡，但是在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下民族解放军越战越勇，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主权。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25日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11月1日为国庆日。

在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前英属殖民地加纳通过非暴力抗议的方式，首先迫使英国同意加纳于1957年3月在英联邦内独立，1960年7月1日加纳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加纳独立之后不久，法属殖民地几内亚通过公民投票于1958年10月2日宣告独立并成立共和国。进入60年代以后，整个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成燎原之势，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因而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此后又有15个国家相继独立。这一方面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战后英法西葡比等老牌殖民帝国衰落的结果。比如，法国在1946年曾试图以法兰西联盟的形式，通过给予其殖民地一定的自治地位来维持殖民统治，但殖民地人民对此并不满足。于是，1958年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又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来取代法兰西联盟，规定加入共同体的海外领地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然而，大多数法属殖民地纷纷要求彻底独立，法国不得不修改宪法，同意在1960年让法属非洲各国独立。达荷美（现名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现名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现名科特迪瓦）、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等法属非洲殖民地和托管地都先后获得了民族独立。70年代，法属海外领地科摩罗、法属索马里也宣布独立，后者改称吉布提。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西属几内亚也在1968年10月宣布独立并改名为赤道几内亚。

60年代，大批英属非洲殖民地通过和平争取或武装斗争的方式相继获得独立，其中包括索马里、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桑给巴尔、赞比亚、尼亚萨兰（现名马拉维）、冈比亚、贝专纳（现名博茨瓦纳）、巴苏陀兰（现名莱索托）、毛里求斯、斯威士兰等。1964年，独立后的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70年代，塞舌尔群岛也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为了维系英国同其前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联系，英国议会早在1931年就通过法案，批准成立了英联邦，以便取代日趋衰落的大英帝国。英联邦主要由已获得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组成，同时也包括一些尚未独立的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其最早的成员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后退出）和南非等，二战后，刚获得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加入了英联邦。50年代以后，又有许多新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陆续加入了英联邦，到目前为止，英联邦的成员国已增加到54个。

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刚果（利）以及托管地卢旺达和布隆迪。1960年初，在刚果（利）人民要求独立的强烈呼声下，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移交政权。同年6月30日，刚果（利）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独立后的刚果（利）成了比英法美新老殖民主义者武装干涉和军事争夺的战场，数十万人死于战乱，直到1965年11月国民军司令蒙博托接管政权后局势才暂告稳定。蒙博托宣布成立第二共和国，改名刚果（金），后又改名扎伊尔。1972年7月，根据联合国结束托管的决议，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获得了独立。从60年代初开始，葡属非洲各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展开了英勇的武装斗争，1974年上台的葡萄牙新政府终于同意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1974年到1975年，葡萄牙先后承认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群岛、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等国家独立，继而移交政权并撤出了军队。从60至70年代，南罗得西亚的黑人民族主义者通过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而后在1980年的大选中获胜，宣布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也通过游击战争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于1990年3月宣布纳米比亚独立，摆脱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从6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普遍开展了反帝反独裁斗争，牙买加、圭亚那、格林纳达、多米尼加、荷属圭亚那（现名苏里南）等许多属于英法荷美殖民地的加勒比海岛国也纷纷获得独立或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大洋洲，处于联合国托管下的前德、日殖民地以及其他殖民地，如西萨摩亚、汤加、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众多岛国，也于60至80年代相继获得了独立。

至此，延续数百年的西欧殖民帝国和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终于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生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体系。毫不夸张地说，西欧世界霸权的覆灭和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文明史上天翻地覆的巨变，它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目前，新兴的亚非拉民族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正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不懈的努力。

三、西欧的经济发展与福利国家

战后的西欧经济处于万业凋敝、百废待兴的状态，各国政府纷纷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经济改革措施，同时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加快了西欧经济复兴的步伐。从1948年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到1952年该计划结束，西欧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了25％，工业生产的增幅更大，比如钢产量平均增加了70％。在短短的几年内西欧经济迅速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从50年代初开始，西欧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直到1973年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爆发，增长速度才放慢下来。

在西欧各国中，联邦德国（西德）堪称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典型。西德的工业生产，从1948年到1951年翻了一番，到1960年又翻一番，而到1973年再翻一番，在25年内共增长将近9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国内生产总值也在这25年里增长了4倍多。这一时期，西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美、英、法三国，仅低于日本。工业的高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西德的外贸出口，连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增加了黄金外汇储备，使西德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成为西欧最大的经济强国，因而被誉为经济奇迹。促使西德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后西德由基民盟长期执政，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同时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以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年）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对西德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一种既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又能根据社会政策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的高效有序的经济体制，同时辅之以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一方面鼓励资本家去追求利润，另一方面又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将其部分利润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实践证明，这种体制较好地将自由企业的活力与企业对社会福利的责任结合起来，既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又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安定。此外，战后西德的工业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有利于直接采纳最新的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再辅之以具有敬业精神的高素质劳动力，保证了西德可以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高质量产品。最后，非军事化的立国方针使西德免除了沉重的军备支出，因而可以集中国家财力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战后西欧经济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凯恩斯主义盛行和国家干预的加强。早在二战前，西欧国家就已经开始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并且建立了个别的国有企业，战后的经济恢复更加凸显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各国政府深感仅靠单一的私人经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重建和技术改造，因而提出通过对部分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而建立起“混合经济”体制，运用国家财政预算甚至国家经济计划来调节和指导经济的运行。于是，西欧各国纷纷对银行、铁路、航空、电力、电讯、邮政、煤炭、煤气、钢铁等基础行业的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欧各国的国有化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就业和全部投资三项指标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西德为12％、10.5％、12.7％，英国为11.1％、8.1％、20％，法国达到13.5％、10.5％、30％，意大利则高达24.7％、25.4％、47.1％。西欧各国都拥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如英国石油公司、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和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等。同时各国政府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普遍推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国有化的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系统、国家信贷机构一起构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体，它们通过执行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财政收支政策发挥着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职能，如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抑制或鼓励投资，增加财政支出和赤字预算以刺激经济需求等等。法国政府甚至在1946年成立了一个政府机构，制定出发展经济的“莫内计划”，为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农机、运输6个主要工业部门制定了为期4年的生产指标，并计划大量进口机械和原料，同时由政府投资兴建大型电力工程。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在战后初期对各国的经济恢复和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行之后，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和巨额亏损逐渐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从而导致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各国对国有化政策的反省和调整以及货币主义的兴起。

早在19世纪末叶，西欧各国就已开始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二战结束后，在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的基础上终于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在政府的主持下，通过各种社会立法、政府津贴和社会保险为其居民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生活保障。战后西欧各国普遍实行了给失业者发放补助和为退休者提供养老金的制度，政府还通过健康保险计划为患病者提供医疗费用，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免费教育或将教育收费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到1957年，各国花费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资金超过1930年的四倍，其资金主要来自高额累进所得税的收入和政府的财政拨款。即使在人均福利开支较低的英国，工党政府也在战后初期建立起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如免费医疗保健，孕妇和新生儿补助，儿童的免费中等教育和免费午餐，工伤、职业病和失业补助，老年人和寡妇的养老金和补助金等等。不过，建设福利国家最为成功的典型当然是北欧的瑞典。

1932年，当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上台执政时就提出了建立“人民之家”的口号，他们依据凯恩斯主义和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从摇篮到墓地”的消除失业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并认为建立人民的普遍福利就是社会主义。当时，社民党提出的福利政策包括：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以便提供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津贴；由政府提供各种免费或低费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托儿等。二战后，社民党继续推行因战争而中断的社会福利政策，并对之加以补充和完善。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瑞典议会相继通过了各种社会保障法案。根据1946年的基本退休金法案，所有67岁（后改为65岁）以上的公民均可按月领取退休金，数额为退休前15个收入最高年份的平均收入的60％，资金来源为劳动者交纳的保障税（后改为企业负担），1959年进一步规定将退休金与过去的工资、技能、收入等级挂钩。1955年，瑞典开始实施全民医疗保险，规定凡有正式收入的成年人只要按月交纳收入的12.8％作为医疗保险税，即可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对于患病、护理婴儿或病孩的人给予90％的津贴，有不满12岁孩子的家庭每年可以领取两个月的特别家长津贴。高等学校普遍实行免费教育，并且提供奖学金和无息学生贷款。失业者可以得到纳税后平均工资92％的救济金。政府大规模兴建住宅，以津贴的方式提供给居民。此外，国家还兴办养老院，提供家庭服务等各种社会服务。60年代末，瑞典社民党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福利社会主义”，因而提出了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和规范的“职能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在政治方面以社民党和工会的力量抗衡大资产阶级以便保持权力均衡，在经济方面对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个职能部分，逐步有限地实行社会化。具体做法是，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前提下，通过议会立法和政府的经济政策限制所有者的部分所有权，使其经营活动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样既可以保留资本家为发财而积极创新和努力经营的冲动与活力，又可以消除资本家滥用私有权力而造成的社会弊端和冲突，同时保障工人群众的基本权利并满足其改善生活的要求。70年代后期，社民党进一步提出了“基金社会主义”的设想，主张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由资本家手中转为工人的集体财产即雇员投资基金，然后继续用于生产性投资，使其成为与资方资本相抗衡的经济力量，以便对私人所有制进行更为根本的改造。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法案在1983年底经议会通过，从1984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不过，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推行，瑞典的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如巨额公共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带来生产效率的降低；沉重的税收负担造成企业投资不足和设备更新缓慢，进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迟缓等等。尽管如此，瑞典仍然不失为中间道路的开拓者和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成功典范。

战后20多年，特别是60年代，随着“绿色革命”在全世界的普遍开展，西欧的农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种植和养殖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方式带来了农业生产的极大增长，改变了西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面貌。商业化的大型农业使大多数国家有能力生产足够的食物以满足本国的需要，从战争结束到1962年，西欧的农业生产率平均提高了30％。联邦德国的农业生产率在1950年到1964年间增长了2.5倍，而法国一个农民生产的食物在1950年能够养活7个人，到1962年已经能养活40个人。促成这场农业革命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扩展，特别是拖拉机的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杀虫剂和化学肥料的广泛施用减少了病虫害并增加了产量（但也引起了长期的生态问题），作物品种的改良、畜牧业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授精）以及灌溉系统的建立都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再次，在政府的鼓励下，许多效率低下的小农场通过出售和兼并被大农场合并过去，从而使得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最后，在私人无力解决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方面，比如修建大型灌溉工程、农村的电气化和大规模植树造林等，政府则投入财力物力协助建设。这场农业革命的发展并不平衡，英国、荷兰、比利时、西德、丹麦、法国北部等西欧北部较富裕的地区取得了最大的成效，到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国家生产的农产品已经超出了本国需要，因而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引起了西欧人口的增长，而且改变了人口的分布和地区构成，大批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寻找新的机会。在意大利，农业人口从战后的40％降低到1966年的24％；而在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英国，70年代初只有不到4％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西欧各国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也在持续下降。

从战后到70年代初是西欧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震惊世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一场席卷西方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终于发生了。1973年，阿拉伯国家为收复失地向以色列发起了军事进攻，以色列则成功地予以反击。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产油国家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协调下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将每桶原油价格由3.01美元提高到11.56美元；另一方面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分等级的石油禁运，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触发了西方的全面经济危机。由于西欧国家的大部分能源依靠进口石油，所以这次石油危机对西欧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法、德、意三国的石油消费开支急剧上升了四倍左右，西欧工业国家依靠廉价石油支撑的经济增长的历史从此结束。从1973年第四季度开始，这场经济危机由英国迅速蔓延到整个西欧和美、日等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期间，整个西方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钢产量下降14.5％，小汽车减产18.6％，而英、法、西德、意四个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均高于世界平均值，分别达到11.2％、16.3％、12.3％、19.3％。工业生产的下降导致了企业破产、股票行情狂跌、失业人数剧增。1974年12月12日，英国股票市场的价格指数竟比1972年5月的最高点下跌了72％，超过了30年代大萧条时代的跌幅。1975年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比1973年上升了2.24倍。最为奇怪的是，战前的经济危机大都伴随着物价的暴跌，然而这次危机却产生了物价的普遍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急剧恶化。50至60年代，西欧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最高的法国为3.4％，而最低的西德仅为1.9％，但在1975年，西欧物价年均上涨率已接近10％，而英国竟高达24.2％。

这场经济危机结束了西欧国家战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历史，此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普遍缓慢下来，从7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至90年代初为止，西欧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5％，此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变得更为缓慢。这一时期西欧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持续的生产停滞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并存，同时伴随着外贸增长缓慢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战后这种特有的罕见的经济现象被称为“滞胀”。滞胀在西欧各国表现得最为严重，这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西欧国有经济成分比重较大，这些企业生产效率普遍偏低，亏损也比较严重；社会福利制度开支很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政府财力的下降，政府只好采取增税、举债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措施来维持平衡，这样势必导致愈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对付危机后出现的经济滞胀的困难局面，英国的保守党内阁下决心摈弃了战后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转而采纳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的货币主义政策，开始实行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减少税收、鼓励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措施，以便取得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生产的效果。甚至连工党政府也不得不实行那种不得人心的限制工资增长率的措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首先，逐步实行非国有化，除了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公司仍然予以保留之外，将英国航空公司、国家货运公司等盈利的国有企业的股份与资产上市出售，以减轻政府负担。其次，改变凯恩斯式的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政策，将国家干预经济的重点放在紧缩银根、控制货币供应量之上，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再次，撒切尔夫人认为，社会应当有一架梯子以便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活，同时社会还应当预备一张安全网用来防止人们跌入贫困的深渊。基于这种认识，她反对国家包揽一切，主张减轻政府的福利负担，鼓励企业、社团和个人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义务。主要措施是废除工党制定的养老金与收入挂钩的做法，恢复以前的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减免税收，鼓励个人参加行业养老金计划并自行积蓄养老金；削减用于医疗、住房、教育、社会服务等其他社会保障的总支出。最后，撒切尔政府提出用征收人头税的新税法取代原来按财产多少征税的旧税制，这种劫贫济富的税制改革遭到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并且动摇了保守党的执政地位。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党也收缩了国有化的计划，以希拉克为总理的右翼政府甚至在左翼总统的眼皮底下采取了出售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措施。西德的科尔政府也推行了紧缩财政以降低通货膨胀率、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就业以及鼓励外贸出口的政策。西欧各国普遍推行紧缩的货币主义政策之后，经济形势开始逐步好转，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明显降低，国民经济恢复了低速增长的势头。尽管各国的保守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欧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他们终究不可能使西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倒退回原始资本主义或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西欧今后的社会变更只能在国有化与私有化、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社会福利与生产效率之间左右摇摆式推进，从而保持一种较为中庸的动态平衡。

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内垄断组织的迅速扩大和国际垄断组织的普遍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欧的垄断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生产进一步向大公司集中，大型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巨大的份额。比如西德的拜尔公司，其营业额从60年代初的32.6亿马克猛增到1983年的408亿马克。一家比利时大公司竟同时控制了其国内银行存款的50％到80％、保险业务的60％、钢铁生产的40％、煤炭生产的30％以及电力生产的25％。这些巨型垄断组织拥有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分支企业，营业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在国内垄断组织发展的同时，西欧还出现了许多超越国界的国际性垄断集团，其中包括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前者是由一国资本所有、从事跨国经营的垄断组织，而后者则是多国资本所有的垄断组织。这些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业务联系遍布于世界各国，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比如荷兰飞利浦电器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都是西欧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在1999财务年度，前者的销售额高达315亿欧元，共有雇员23万多人，分支机构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而后者的销售额则超过685亿欧元，在世界上42个国家中拥有500家制造和组装工厂，子公司和附属机构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发展使经济活动超越了传统的国界，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宿怨，有力地推动了地区性经济和政治合作组织的发展。

20世纪后半叶，西欧各国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是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的建立。战后初期，面对不断加剧的冷战和来自美苏两霸的压力，西欧各国深切地感到必须捐弃前嫌、加强联合与合作，才能更快地发展经济和更有效地保障自身安全。1951年4月，在法国外长舒曼的倡议下，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共同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翌年8月在卢森堡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6国又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翌年1月1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1965年4月，六国进一步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将上述3个机构联合组成欧洲共同体。此后，欧共体不断扩大，英国（1973年）、爱尔兰（1973年）、丹麦（1973年）、希腊（1981年）、西班牙（1986年）和葡萄牙（1986年）相继加入，成员国总数达到12个。欧洲共同体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成员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他们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以商讨制定欧共体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协调各国的政策，解决内部和对外的分歧，其秘书处设在布鲁塞尔。欧共体的常设管理机构为欧洲委员会，也设在布鲁塞尔，其职能是负责提出立法建议，保证条约的实施，执行共同体的政策，管理国际贸易关系。欧共体的民意代表机构是欧洲议会，从70年代开始，欧洲议会由共同体的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此外，欧共体还设有欧洲法院，以便提供必要的司法保障，保证各国对条约的解释和执行以及共同体的一切活动都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欧共体成立后，各成员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体的整体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968年7月，欧共体各国建立起关税同盟，内部取消了关税和贸易限额，对外实行共同关税率；1962年开始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1971年对农产品贸易实施补贴；1979年3月，创建了欧洲货币体系，用欧洲货币单位作为各国之间进行货币兑换、信贷和结算的基本单位。1985年，法国进一步提出欧洲联合发展尖端技术的“尤里卡计划”，标志着欧洲技术共同体设想的正式诞生。西欧的联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92年欧盟成立之前，欧共体12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2万亿欧洲货币单位，比美国高出4000多亿；到欧盟成立后的1999年，整个欧盟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7.8万亿欧元以上，是日本的两倍多。在政治合作方面，欧共体不断协调对外政策，强调欧洲越来越需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同时努力推进政治一体化的进程。

1991年12月，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建立欧洲联盟的条约，该条约自1993年11月1日起正式生效，由原欧共体12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正式宣告成立。1995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也加入了欧盟，使其成员国达到15个。目前欧盟正准备向东欧和南欧扩展。新成立的欧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体化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原欧共体，并已开始逐步实现西欧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欧盟成立后，立即着手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边界限制，从而使欧盟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盟内各国之间实现了商品、人员、资金和劳务的自由流通。欧盟还建立了欧洲货币联盟代替以前的欧洲货币体系，以便用单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的欧洲货币取代各国原有的国家银行和货币。1999年1月1日，作为欧洲单一货币的欧元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大进展。在政治上，欧盟加紧推动司法和其他国内事务方面的一体化进程，并且着手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然而，由于复杂的主权让度问题和西欧语言文化的多元性，欧盟在政治与文化的一体化方面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其全面彻底的一体化尚需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欧盟的建立是西欧历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在西欧盛行了200多年的近代民族主义日渐消退，经过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终于看到各民族国家撤除边关、消解宿怨、和平合作的理想正在成为现实。

四、第三次产业革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发生过两次工业革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现代产业革命的进程，直到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中期，在世界范围内又开始了一场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原子能和空间技术以及海洋工程和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新的产业革命。有些学者把这次产业革命看做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单纯延续，因而仍旧将它归结为传统工业的范畴，称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然而，如果从产业性质、社会结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战后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深刻变革显然具有与传统工业极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它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文明性质的深刻变化。因而，这场仍在进行中的产业革命有理由被看做是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而且与二者并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产业革命，由此产生的新社会形态则可以被看做是有别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如果以产业重心的变迁作为划分人类文明史的标准的话，这个正在出现的人类文明新类型则可以称为信息文明，从而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区别。不过在这样划分的同时，要避免简单化地将现代社会理解为只存在单一的信息产业，因为除了信息产业之外，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还发展出核能、空间、海洋、生物等许多其他产业，而且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也仍然存在并且依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只不过它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它们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经营方式也日益被信息革命所改变。第三次产业革命及其影响是世界范围的，西欧则是其重心之一。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自然科学革命就已经成为技术革命的先导，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科学理论的突破对生产技术的变革发挥了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做了最初的理论准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等人创立的量子力学改变了牛顿力学的物质观、时空观和运动观。30年代发展起来的原子物理学揭示了原子核裂变的奥秘，为人类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二战后建立的高能物理学进一步研究了构成原子核的众多基本粒子的结构和转化规律，推动了核技术的发展。在开创当代信息技术的各种因素中，战后初期发展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加拿大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1901—1972年）于1945年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正式提出系统论是一门研究系统的原则、规律和模式并对其进行数学描述的科学，1968年他又编著了《一般系统论的基础、发展和运用》一书，全面阐述了系统论的思想。1948年，美国数学家克洛德·申农（1916—）发表了《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从理论上阐明了信源、信宿、信道、编码等有关通讯的基本问题，并分析了信息的特征、度量、变换和传递问题，从而初步确立了作为研究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储存的科学的信息论的基本理论。控制论则是研究系统的控制和调节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1894—1964年）于1948年出版了其名著《控制论》，书中论述了以信息和反馈机制构成的各种系统的自动控制规律，因而他被认为是控制论的创始人。除此之外，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的发展、电子元件和电路技术的改进也都为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创造了理论和技术前提。从社会物质条件方面来说，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垄断组织的巨大经济实力为新产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而西方各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吸引外国科技人才的政策又给科技进步做了充分的人才准备。最后，战争和战后的长期军备竞赛加快了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步伐，原子弹、火箭和电子计算机都是首先在二战中制造成功或开始研制的。

电子计算机又称电脑，是一种能按照指令对信息进行存储和处理、具有数字运算和逻辑判断功能的自动机器。它是人脑的延伸，可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其运算速度远远超过人脑的运算速度。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智力，因而成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主要标志。1943年6月，为了满足战争中对炮击火力表和各种弹道进行快速计算的要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电机工程教授约翰·威廉·莫希莱（1907—1980年）提出了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方案，得到了军方的支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45年底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通用计算机，并于1946年2月举行了公开的演示。这台被命名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的笨重机器使用了1.8万只电子管，每秒钟可以完成5000次加法运算，比当时最好的机电式计算机的速度快了一千倍。1946年，美国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1903—1957年）进一步提出了“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思想，主张采用二进制代替十进制，并且将程序存储起来以便实现全部运算的电子自动控制。1949年6月，英国剑桥大学根据冯·诺伊曼的设计思想研制成功“电子延迟存储自动计算机”，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序电子计算机，其运算速度达到每秒几万次。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晶体管出现后，美国于1959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不仅将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几十万次，而且缩小了体积，降低了成本和功耗，因而被称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1964年4月7日，美国IBM公司宣布制成通用的集成电路计算机，这标志着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该机运用美国工程师杰克·基尔比（1923—）于1958年发明的集成电路技术，进一步缩小了体积，降低了成本和功耗，提高了运算速度。1970年前后又出现了第四代电子计算机，即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这种集成电路可以在几毫米的半导体芯片上用微米或亚微米级的刻蚀技术集成几千个微电子元件，它标志着微电子技术时代的来临。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又相继出现了集成有几十万和几百万电子元件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在此基础上计算机开始向微型机和巨型机两个方向发展。1974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生产出第一块商用微处理器芯片，微型计算机由此出现在市场上。1975年，巨型计算机首先在美国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其运算速度为每秒1.5亿次。1981年10月，日本提出了研制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设想，这是一种使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成的人工智能计算机，它能模拟人的智能，具有模式识别、机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等功能。1989年4月日本电器公司研制成每秒运算220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同年6月美国一家公司又将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270亿次。目前，美国最快的巨型计算机已经达到每秒运算数万亿次，各国还在进行光学计算机、神经网络计算机和模糊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随着计算机硬件的不断发展，对各种计算机软件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虽然一些计算机语言和软件早已出现，但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要数美国微软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了，微软公司及其创始人比尔·盖茨（1955—）的创业经历也成了电脑时代新的传奇故事。1975年从哈佛大学辍学后，盖茨和他的高中好友保罗·艾伦一起创立了微软公司。1980年，微软公司首先研制成用于IBM个人电脑的DOS操作系统，此后又研制出基于WINDOWS界面的操作系统，并且不断升级换代，目前的WINDOWS系统已经升级为2000版。据统计，现在全世界近90％的个人电脑都在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也在20多年内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和实力最雄厚的软件王国。其他与WINDOWS不同的操作系统也争奇斗妍、各显其能，如UNIX、LINUX和苹果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等皆各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各种应用软件更是层出不穷，迅速扩展了计算机的用途和功能，使它逐步变成了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万能机器。为了保障战争时计算机运行的安全性，加快国防科学研究情报的交换速度，美国国防部于1969年建立起一个计算机网络系统。此后，为了满足其他领域的科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创建了一个新的互联网络系统，将许多已有的计算机网络进一步连接起来，从而使其规模和容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90年代以后，互联网不仅突破了军用和科研的范围，进入民用和社会普及的阶段，而且打破了国家的地域界限，实现了全世界计算机互联网的相互连接，使身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普通人只要能接入互联网即可共享全世界的信息资源。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已有数百万台电脑与互联网连接，而且联网的计算机数量正在以成倍的速度增加。这个飞速发展的全球信息网为各行各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厂商提供了无限商机，网上广告和网上交易推动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大公司都明白，谁掌握了网络商务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未来。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广大公众和消费者带来了方便和实惠，目前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订购机票和旅馆、网上通讯、网上新闻、网上图书馆、网上娱乐，甚至网上交友和网上谈情说爱，都已成为时尚，它们已经而且必将深刻地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核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也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12月，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的能量。这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此后，苏联也建成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并于1949年8月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美国和苏联在1952年11月和1953年8月分别爆炸了各自的氢弹。在西欧，英国于1952年和1957年、法国于1960年和1968年各自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和氢弹。中国也在1964年10月16日和1967年6月17日试爆成功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原子武器的发展第一次使人类面临核灾难和彻底毁灭的危险前景，迫使人类必须重新考虑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学会在核武器时代如何和平共处。1954年6月，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开创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新时代。此后，西欧、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核电站。为了发展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美苏都加紧研制中远程和洲际导弹。1957年8月苏联首先发射成功SS—6洲际弹道导弹，1959年美国的“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也研制成功。

导弹技术的突破为空间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1月美国的人造卫星也发射成功。1961年4月1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1号”，宇航员加加林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地面，这一创举开辟了人类遨游宇宙的太空时代。1969年7月16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离开地球飞向月球，在7月20日美国东部夏令时间晚上10点56分20秒，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迈出了登上月球的第一步，当时他激动地说：“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他和埃德温·奥尔德林在月球上逗留了21个半小时，进行了科学考察和采集标本等工作，留下了美国国旗和一些科学仪器，然后于7月24日平安返回地球，完成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又一壮举。1970年12月，苏联发射的金星7号探测器在金星上软着陆。1977年8月和9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1号和2号相继飞掠过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发回了各种相关图像和探测数据。空间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宇宙的道路，而且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服务于地球提供了新的手段。1964年8月，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通讯卫星，开创了卫星通讯的时代。70年代以后，用于通讯、气象、侦察、导航和资源探测的各种民用和军用卫星陆续升空，将人类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认识和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美苏相比，西欧空间技术的发展显得较为逊色，然而1965年11月法国用自己制造的“钻石”火箭将一颗卫星送入轨道，西欧著名的“阿丽阿娜”火箭也于1979年12月首次发射成功，此后它为西欧各国发射了各种航天器。70年代，美苏还相继发射了可以在宇宙中进行科研工作的空间实验站，并且实现了空间站与飞船的对接。1981年4月12日，美国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顺利升空，绕地球36周后安全着陆。2001年4月28日，一位美国商人丹尼斯·蒂托在两名俄罗斯宇航员的陪同下，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在太空旅游一周后于5月6日安全返回地面，从而成为全球第一位太空观光客，实现了普通人遨游宇宙的梦想。目前，太空旅游事业方兴未艾。此外，美国正在加紧研究新型的空天飞机，这种飞机兼具航天、航空两种性能，它不需借助火箭即可起飞，能够自由往返于大气层内外，一旦研制成功将进一步推进人类空间探索事业的发展。

第三次产业革命中的另一项极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是生物和遗传工程技术。遗传工程也称基因工程，它是生物工程中的核心技术。1953年，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和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首先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DNA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它是一种起遗传作用的高分子化合物，其每一片断都存储着特定的遗传密码，决定一种特殊的蛋白质的合成，这种DNA片断就称为基因。如果将某种生物的DNA分离出来并把它组合到另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上去，就可以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从而获得符合人类需要的生物新品种。1974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斯坦利·科恩（1922—）及其同事成功地进行了DNA重组的试验，他们将重组的DNA植入快速繁殖的大肠杆菌中，生产出了具有某种特性的生物制品。此后，这种技术被用于生产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生物产品，进入了工业生产的阶段。目前，人们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将微生物、植物、动物甚至人的基因进行人为的转移，制造出一些自然界原来没有的转基因物种，像转基因大豆食品等已经出现在餐桌上，不久转基因小麦、转基因马铃薯以及转基因牛、转基因猪、转基因鸡、转基因鱼等都将面市。在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另一项成果是试管婴儿试验的成功。1978年7月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的试管女婴路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1984年1月一个美国妇女又顺利生出第一个异体胚胎移植的男婴。此后，试管婴儿相继在许多国家出现，各国也普遍建立了精子储存库。20世纪末最为惊人的生物技术进展莫过于克隆羊的成功和人类基因图的发表了。1997年2月，英国爱丁堡附近的罗斯林研究所的伊恩·威尔默特在《自然》杂志上宣布，他和同事们经过277次试验，终于成功地用一只成年母绵羊的乳腺细胞核克隆（无性繁殖）出一只羊羔——多丽。这只没有父亲的克隆羊的出世立即引起了有关克隆技术的伦理学争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1946—）甚至宣布了一项禁令，禁止使用联邦资金从事克隆人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以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为首组织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国的许多遗传学研究机构开展了一项名为“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浩大研究工程，整个工程共有1100多名科学家参与，耗资10多亿美元。到2000年6月26日，科学家们已绘制出一幅包含人类基因组中大部分DNA序列的工作草图，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完成包括约32亿个碱基对的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如果把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数据印成书，其篇幅将超过200本厚厚的16开电话簿。人类基因组的完全解读将为基因疗法的实施开辟道路，因为像乳腺癌、子宫癌、结肠癌以及一些遗传疾病的发生大都与基因缺陷或基因突变有关，通过调控、修复或置换基因有可能治愈这些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从而为患者带来了新的福音。不过，基因研究的进展也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伦理学问题，比如利用基因技术会不会生产出人类无法控制的超级怪物或超级病菌和病毒？面对这些新的困惑，西方一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怀疑甚至抵制基因技术的声浪。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除了上述四大高新技术之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技术，比如激光、光导纤维、新能源、新材料和海洋工程等。激光作为一种新型光源具有单色性、方向性和高能量的特点，可以通过激光器人工获得。50年代，美苏物理学家先后阐发了激光发射器原理，1960年，美国物理学家西奥多·哈罗德·梅曼（1927—）利用受激辐射放大电磁波的原理制成了第一台红宝石固体激光器。此后，激光很快在各行各业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比如激光加工、激光医疗、激光育种、激光杀虫、激光测量、激光通讯和激光全息照相等。光导纤维是能传输光线的玻璃纤维，用高纯度石英玻璃管在高温下拉制而成，其光波传播速度可达每秒30万公里，每根光纤可传输上万路电话或数千路电视节目。1966年，美国华裔科学家高琨（1933—）从理论上提出，通过清除光纤中的有害物质并将光纤制成双层结构即可大幅度提高其传光能力，从而可将其用于激光通讯。1970年，美国一家玻璃公司研制成功第一根光损耗为每公里20分贝的光导纤维，揭开了光纤通讯的序幕。1977年5月，美国电话公司在芝加哥建立了第一条光纤通讯线路。在信息量、抗干扰和传输速度等方面，光纤通讯具有远远超过电缆通讯的优越性，因而8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推广。70年代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开展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节能技术的研究，在加强对煤炭的液化和气化以及石油的综合利用的研究之外，人们开始大力开发和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能、风能等可再生性的能源。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还广泛开展了对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各国注册的新材料已达数十万种并且不断增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可用于制造切削刀具和连续铸钢的耐热、耐磨、耐腐蚀的高强度精密结构陶瓷，可用作廉价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材料的非晶态硅，可用于制造飞机和火箭外壳的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碳纤维、芳纶等），以及各种类型的转变温度较高的超导材料等等。最后，从6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均兴起了一个综合开发和利用海洋的热潮，新兴的海洋工程包括了海底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藏的开采，海洋能源的利用，海水资源的提取，水产资源的开发，海洋空间的利用，海洋环境的保护等等。在20世纪后期的数十年间，各国在开采海底有色金属（如锰结核矿）、建立海洋潮汐和温差发电厂、建设海上城市和发展海洋养殖业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尤其在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开采方面，各国都竞相投入资金和人力加大研究和建设力度，甚至由此引发了各国对海洋油气资源的争夺。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它们的发展使工农业生产、信息服务业和生活娱乐等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早期的计算机由于体积庞大和价格昂贵，主要用于政府机构和军事科研单位的工作，比如美国曾用计算机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和总统选举资料的统计处理，后来又将其用于飞机、火箭、卫星、飞船的设计和制造，阿波罗计划就使用了1.2万台计算机。在工业生产方面，电子计算机直接促进了生产自动化的发展，逐步实现了机床、生产线、车间和整个工厂的自动化生产。195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运用电子计算机和自动控制技术研制出第一台三坐标数控铣床，可以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加工出复杂的曲面零件，提高了生产效率。60年代到80年代，英国和日本分别建成全自动化的生产线、车间和整个工厂。196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又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这个取名为“罗伯特”的机器人是一只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手。70年代末期以后，机器人的研制和应用迅速发展起来，各国不断研制出第一代操纵型机器人、第二代自动型机器人，目前正在研制第三代智能型机器人。机器人能代替人在高温、严寒、剧毒、高空、深水等危险恶劣环境中工作，同时还能节省生产费用和提高工作效率。到8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机器人40万个左右，其中日本占有一半以上。

70年代以后，随着微型化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出现及其价格的急剧下降，计算机的应用进入了社会化和个人化的普及阶段。在工农业和交通通讯方面，除了生产的自动控制之外，计算机还被用于工程和产品设计、生产调度和指挥、长期气象分析和预报、城市交通管理、程控电话交换等等。在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和咨询服务方面，通过建立和使用各种数据信息库，实现了管理和服务行业的计算机化。比如美国政府建立了全国驾驶员注册数据库和社会安全号码数据库，通过它们可以对全国每一个驾驶员或个人进行登记、管理和控制。各个银行和保险公司也都有全部客户账户的数据库，营业员或客户本人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进行金融业务的交易活动。1983年，美国创办了第一所电脑大学，学生可以通过电脑与学校的数据库连接，在任何时间选学任何课程。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出现以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从事多媒体远程教学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各国还陆续实现了图书馆资料检索的计算机化，并且开始出版各种电子版图书。在日常生活和娱乐方面，自动程序控制的电冰箱、空调机、洗衣机、洗碗机、微波炉，数字化的影音设备如数字式摄像机、照相机、VCD机、DVD机，以及电视机、组合音响、电子游戏机等其他家用电器的普及，实现了家庭劳动和生活的革命性变革，极大地减轻了人们的家务劳动，增加了人们的休闲时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最后，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的建成与投入使用，使人们最深切地感受到信息社会的来临。通过互联网人们不仅可以进行电子通信、接受服务、共享信息、休闲娱乐，而且可以不去办公室而在家里工作或经营自己的网络企业，计算机和互联网已成为在信息时代创业和谋生的新手段。

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本身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以至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科学技术在当代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在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7％，而在1950年至1972年间猛增到6.1％。在造成工业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科技进步因素在70年代已占50％—70％，到80年代则达到80％。90年代，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形势下，惟有美国经济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战后，欧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同样得益于科技进步和绿色革命的推广。

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整个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国际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作为直接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和第二产业（采矿、制造、建筑）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而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却急剧上升。第三产业除了传统的服务业、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通讯业、新闻业和文化教育以外，最重要的是包括软件工程、数据库编制、网络经济等在内的新兴信息行业。1956年，美国从事脑力劳动和服务业的“白领”职员人数第一次超过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从1970年到1979年，美国的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的5％下降到3％，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30％下降到13％，而服务业和信息业的从业人口则从15％上升到72％。1980年，美国的服务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物质产品的总产值。西欧的英国、法国和亚洲的日本，其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2％、2％、3％，第二产业为38％、38％、40％，第三产业则为60％、60％、57％。即使在制造业内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夕阳工业”也逐渐衰落，而那些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技术密集型的“朝阳工业”，如计算机硬件、机器人、原子能、宇航、通讯设备、新能源和新材料等则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今后工业生产的主干。其次，科技革命发展的新特点引起了各国产业布局的变化。过去的工业区往往集中在煤铁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而新兴产业则按照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研机构）集中的原则选择发展基地。6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兴起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就坐落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这里集中了成千上万家电脑和半导体生产厂商以及软件和网络公司，其产值在美国同类工业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日本在东京附近建立了筑波科学城，有46所科研和教育机构集中在这里。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分别设立了本国的科学技术园区，作为电子工业基地和发展高科技的中心。最后，在高额利润的导向下，发达国家将那些能耗大、费原料和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则将投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从而使电脑和软件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不断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突飞猛进，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过时的低技术产业上亦步亦趋，因此可能造成国际经济秩序的失衡和穷国与富国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汹涌浪潮，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调整科技政策，加大投资力度。美国政府向来把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看成是保持科技领先、经济增长和军事优势的关键环节，其用于科技发展的投资数额一直居世界首位。美国1950年的科研和发展经费为52亿美元，1960年为135亿美元，1970年增长为261亿美元，此后该项经费持续增加，甚至超过英、法、日、德四国的总和。西欧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地区，然而战争的破坏使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然而，西欧各国并不甘心，为了改变高科技相对落后于美、日的局面，法国政府于80年代中期带头提出建立一个技术欧洲的主张，建议欧共体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高功率激光、新型材料和空间技术等领域进行合作研究。1985年7月，欧共体12国与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瑞士在巴黎举行部长级会议，宣布欧洲联合发展尖端技术的“尤里卡计划”诞生。5年之后，尤里卡计划的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个，设立研究项目500多个，总投资约800亿法郎。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各国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国际科教界普遍承认教育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键。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的法国学者保罗·朗格正式提出一份报告，阐述了在当今世界终身教育的重要意义。70年代，美国和西欧等国家相继通过立法手段，保障公民以各种形式接受终身教育的权利。面对方兴未艾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明白，集中力量发展科技与教育是一个民族富国强兵、立于不败之地的惟一出路。

五、全球问题及其前景

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的危险暂时消失了，然而，地区性的冲突却有增无减。在全世界范围内，欧洲、美洲、非洲、亚洲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的热点地区，欧洲的近邻中东地区更是局部战争和宗教冲突不断。仅就欧洲本身来说，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前苏联的解体都带来了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集团之间的冲突，前南斯拉夫不仅已分裂为几个小国，而且在现存南联盟的科索沃省也频频发生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的冲突。其他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与政府的冲突、意大利和法国部分地区少数人具有的分离主义倾向、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冲突均未显示出彻底解决的迹象。

与此相联系，国际和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很活跃，甚至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属于天主教的北爱尔兰共和军不仅在北爱尔兰袭击英国政府军和新教徒，而且时常在英格兰进行武装袭击活动，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组织了准军事组织袭击天主教徒。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国家的极端主义政治组织曾经频繁实施炸弹袭击、抢劫银行、绑架暗杀和劫持飞机等恐怖主义活动。在意大利，从1969年至1982年，各种恐怖主义组织至少杀死了1119人，其中最极端的事件是极左派组织“红色旅”于1978年绑架和杀害意大利总理莫罗，以及法西斯极右派组织于1980年对波伦亚火车站的炸弹袭击。德国和法国也时常发生类似事件。此外，其他极端主义组织也经常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活动。如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杀害以色列人的事件，1989年美国客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的事件，以及1995年巴黎地铁的炸弹爆炸事件。在1998年和2000年，又相继发生了美国两个驻外大使馆和一艘驱逐舰被炸的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西欧新纳粹主义逐渐抬头，他们所发动的排外事件也不断发生。自从东欧剧变和西欧经济不景气以来，大量的外国移民涌进西欧各国，进一步加剧了西欧的失业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西欧各国政府开始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移民人数和遣返非法移民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对政治避难、婚姻入籍和侨居国出生入籍制订了更加严格的条件。西欧的极右派民族主义政党，如法国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和德国的共和党，开始在各国政坛上扩大影响。那些直接反对外来劳工的新纳粹分子和光头党徒甚至发动了好几起纵火烧毁外来劳工房屋、杀死外来劳工的恶性暴力事件。所有这些地区性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对欧洲以致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彻底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和领土冲突以前，这些灾难性的事件是难以避免的。

当今世界在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带有全球性的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尽管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发达国家经济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控制之下。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竭力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经济体系，通过资本输出、国际贸易、技术转让等手段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经济交往，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发达国家依仗着经济优势和先进技术，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赚取数千亿美元的利润，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着巨额顺差。除了亚洲某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和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达到1.2万亿美元以上，每年必须支付的巨额外债利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沉重负担。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争取建立新的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开始采取联合行动，要求与发达国家开展南北对话。1964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结束时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1974年4月，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召开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宣言》提出，必须在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公正、互相依靠、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新秩序将纠正现存秩序的不平等和非正义，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行动纲领》进一步制订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具体措施，如各国都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和国内经济活动行使永久主权，保证和稳定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反对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商品交换方面的不合理关系等。同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此后，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些相关决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逐步展开了南北对话，然而距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尚有很大差距。在南北对话与合作方面，西欧国家采取了与美国和日本不尽相同的政策，它们既想保持其既得利益，又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南北关系，以便在争夺第三世界市场、资源和投资场所方面居于有利地位，因而主张推行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政策。早在60年代，欧洲共同体就曾经与22个黑非洲国家签订了《雅温得协定》和《阿鲁沙协定》，建立起联系国制度。该制度规定双方逐步取消关税，欧共体国家享有在联系国投资、使用其资源和劳动力的权利，同时向联系国提供经济援助，联系国也可以享受欧共体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1975年，欧共体又在多哥首都洛美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为期5年的经济贸易协定。洛美协定规定，欧共体在不要求互惠的条件下，允许46国的全部工业品和94％的农产品不限量地免税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提供一笔基金，用来补偿上述国家由原料价格下跌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欧共体在5年内向上述国家提供39.9亿欧洲货币单位的经济援助，并增加了其中赠予的比重。以后洛美协定不断续签。洛美协定是南北对话与合作的一个较好的先例，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南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都带来了相当的经济利益。

目前在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全球问题是人口爆炸、自然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因为它们对全体人类在这个资源有限的行星上的生存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局人口处的统计资料显示，从基督纪元开始到1500年，世界总人口从大约3亿缓慢增长到5亿，其间人口时而增加时而减少。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804年达到了10亿；经过123年，到1927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又经过33年，到1960年达到30亿，此后，世界人口进入了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最高年均2.0％），仅用14年时间就在1974年达到40亿，接着又在13年后的1987年达到50亿，最后在12年后的1999年突破了60亿大关。换言之，世界人口在20世纪的100年中竟然翻了两番。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0亿，2028年将会达到80亿，此后人口增长的速度才会逐渐缓慢下来。如果分地区来看，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最为迅速，从1950年到1998年分别增长了156％、239％、202％，而同时期内欧洲仅增长了33％，北美增长了77％，在一些西欧国家甚至已趋近人口的零增长状态。各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是亚非拉大幅上升，而欧美却明显下降。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例过高当然会带来劳动力紧张和社会负担加重的后果，而发展中国家少年人口增长过快则造成供养人口比例过大，引起粮食、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的普遍紧张，甚至会吃掉所有的经济增长。当你眼看着互联网上的联合国世界人口时钟以每秒2—3人的速度跳跃增加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恐怖感。如果世界各国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控制，那么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必然引起全球土地、淡水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普遍短缺甚至枯竭的灾难性后果。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政策，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然而世界上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正在不断减少。世界耕地面积约有15亿公顷左右，仅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11％。由于沙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以及人类的过度使用，现在每年仍有大约500万到700万公顷的耕地流失掉。随着土地的侵蚀和人口的增加，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必然不断减少。即使新开垦的土地与流失的土地可以相互抵消，世界耕地总面积基本上保持不变，但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仍然在不断减少。1950年世界人均耕地约为8.9亩，1960年减少为7.5亩，1974年减到5.6亩，1987年进一步减为4.5亩，1999年已减为3.75亩，到2028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时人均耕地将仅有2.8亩。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多土地少，其人均耕地更是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数。尽管人们运用各种科学方法提高粮食产量，目前世界上仍然有8.4亿人（约占世界人口1/7）处于经常挨饿或长期营养不良的状态。

水是生命之源，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过度的城市化，世界上普遍出现了淡水资源的短缺。地球本是一个水量丰富的行星，然而全球总储水量中仅有6％是淡水，而淡水的99％存在于冰川和地下，人类可以利用的淡水只有淡水总资源的0.4％。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淡水的需求量急剧上升。1950年世界用水量约为13亿立方米，到2000年增加到50多亿立方米，几乎增长了四倍，工业和农业用水增长的速度则达到数十倍。其中发达国家的用水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如美国的人均生活用水为加纳的七十多倍。如果按照目前每年4％—5％的速度增长，到22世纪末地球上的大部分江河将有可能干涸。我国的黄河断流现象和北方大城市的严重水荒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能源是工业生产的动力，前两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是依靠廉价的化石能源才获得了高速发展。1973年的能源危机第一次向全世界敲响了能源有限性的警钟，当时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在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60％多的份额，无论人们能够发现多少新的油气资源，其储存量终究是有限的，早晚会有用尽的一天。人类只有在节约现有能源的同时加紧开发可以再生的新能源，才能摆脱危机。据统计，一个欧洲人每天的耗油量相当于150个印度人一天的耗油量，而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却消耗了世界石油的将近40％。因而在节约能源和解决能源危机方面，发达国家应负起主要的责任。令人鼓舞的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如太阳能的更为有效的利用、电动汽车的开发和完善都是极有前途的事业。

所有全球问题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生态环境危机了。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大气污染问题。早在30年代至50年代，欧美就发生过因空气污染致人患病和死亡的事件，其中包括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以及1955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其原因大都是工业或汽车排放的废气导致居民中毒患病或死亡。更有甚者，现代工业和交通排出的大量废气不仅直接毒害人们的健康，而且造成了一种类似稀硫酸或稀硝酸的酸雨，它能使树木脱叶枯萎、鱼类和野生动物死亡，甚至引起人的癌症。50年代初，瑞典、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气象学家最先发现酸雨，60至70年代世界各地都发现了酸雨，在北美和欧洲约有35％的森林已经受害，水源也受到污染。影响大气层的另外两个环境问题是温室效应和臭氧层变薄的问题。由于人们大量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森林的破坏，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氧化氮、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急剧增加，导致近100年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3—0.6摄氏度，加重了本来已存在的温室效应。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1世纪内全球气温有可能上升1.5—4.5摄氏度，这将导致气候带分别向南北两极移动数百公里，两极冰雪的融化和海水的热膨胀会引起海平面上升，使一些岛屿和大陆沿海低地被淹没，纽约、东京、上海等沿海名城将不复存在。有些地区的气候会变得异常干旱酷热，另一些地区则会暴雨成灾。自60年代以来，由于大量生产和使用空调、冰箱以及塑料制品，以致向大气中排放的氯氟烃大量增加，因而造成地球上空平流层里的臭氧层开始遭到破坏，1984年南极一个监测站发现该站上空的臭氧总量只有60年代初的60％。臭氧层的作用类似一个自然过滤器，它可以吸收和阻挡对生命有害的太阳紫外辐射，如果平流层里的臭氧含量减少，将会使到达地面的紫外辐射强度增加，结果引起人类皮肤癌和白内障，并妨害某些重要农作物的生长。

除了大气污染和破坏以外，其他一些人为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令人触目惊心。最早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是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和发生在富山县的骨痛病事件。前者是因附近工厂将含汞废料排入海水使鱼中毒，人和猫吃了毒鱼后中毒患病或死亡；后者则是当地工厂将含镉废水排入河里，人吃了用河水灌溉的稻谷导致镉中毒而引起骨痛甚至死亡。1984年12月，一家美国公司设在印度的农药厂发生剧毒原料泄漏事故，其毒雾随风扩散到居民区后造成3000人死亡和20万人伤残，其中5万人双目失明，大批牲畜也中毒死亡，水源遭到污染。从1945年以来，各大国进行的大量核试验使大气层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大大增加，普遍影响到全世界人们的健康，核废料的处理也成为令全世界头疼的问题。70年代能源危机之后，核电站得到迅速发展，虽然能源危机得以缓解，然而却发生了几起惊人的核泄漏事故。一起是1979年3月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一座反应堆发生辐射溢出事故，另一起就是1986年4月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发生的爆炸事故。后者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直接导致31人死亡，数年后查明有1700多人因辐射致癌，西欧和世界许多地方都能检测出这次泄漏的放射性物质。其他较小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样也令人担忧，比如海上石油钻探和油轮漏油、各种农药的有毒残余、大量难以降解的合成材料、过度的噪音公害、大规模的沙暴等等，都会污染环境，给人类和动植物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最后，环境危机还表现在森林被大面积地破坏和生物物种的急剧减少等方面。地球原有的森林面积约为76亿公顷，覆盖率高达66％。到20世纪70年代末，森林面积已减少到26亿公顷，80年代中期世界森林覆盖率已降到22％左右。除了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外，人类的过度砍伐是森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几十年来，素有“地球之肺”美誉的热带雨林已被毁坏了近一半，日本公司还与巴西合作大规模采伐亚马逊原始森林，使这个人类最大的森林资源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热带雨林的消失将会带来土地沙漠化和气候异常的灾难性后果。在森林资源的使用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木材消耗占世界消耗总量的90％，而为此付出毁坏森林的代价的却大多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无节制的渔猎进一步造成了地球上生物物种的急剧减少。全球原有生物物种500万至3000万，长期以来物种的灭绝速度和形成速度基本持平。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平均每年灭绝一个物种，到80年代，每天灭绝一个物种，最近有报道指出，物种灭绝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每小时灭绝一种的速度。据估计，今后数十年内将有1/4的物种灭绝，另有5％—15％濒临灭绝。人类和大自然是互相依存的，大批动植物的消亡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反过来对人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开始普遍关注如何保护人类和所有动植物的共同生存环境的问题。1962年，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提出杀虫剂污染造成的生态破坏，由此引起了一场对使用农药的争论，这场争论唤起了欧美各国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危机意识。1968年4月，一个专门讨论世界现状和未来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并于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罗列出几个将会导致人类困境的全球问题：人口过度增长，粮食供应紧张，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报告中的悲观预言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受联合国委托，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玛丽·沃德（1914—1981年）和美国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1901—1982年）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一书出版，奠定了环境科学的基础。此后，环境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如环境法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环境医学、环境化学和环境生物学等。各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产品也纷纷发明和制造出来。随着生态意识的深入人心，西方社会开始掀起了一场防止生态灾难、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群众性运动。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科学家、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揭露污染环境的公害事件，谴责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的行为。各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问题和民间环保运动的压力下，也开始建立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机构并且颁布了相关法律。自发的环保志愿者小组在西方到处出现，展开了有组织的绿色和平行动。1971年，一个反对核试验、环境污染和捕杀海洋生物的国际性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港，它的成员经常驾驶“彩虹勇士号”轮船到世界各地去英勇地阻止核试验和猎杀海洋生物的活动，目前该组织已在全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部。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环保运动的基础上，世界上第一个绿党组织——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联合会于1972年3月宣布成立，同年5月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新西兰的价值党也正式成立。该党成立后立即参加了当年的新西兰大选，提出了自己的激进竞选纲领，内容包括零经济增长、零人口增长和允许堕胎等法律改革方案。此后，各种绿党和绿色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各国涌现出来，如1972年在联邦德国成立的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以及1980年1月成立的德国绿党等等。目前德国绿党已经成为与传统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并列的第三派政治势力，其代表在联邦议院占有相当的席位并在社民党组织的联合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目前，欧美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一个以上绿党组织，其代表逐步被选入地方和全国的议会，欧洲议会里也有不少绿党的代表。同时绿党还成立了跨国的联合组织，1984年西欧绿党在比利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目前欧洲绿党联盟已有来自各国的31个成员党，另有7个党正在申请加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绿党已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新生社会政治力量，它们那些具有明显后现代价值取向的激进思想将越来越有力地冲击现代工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并且有可能改变由左右两翼轮流执政的传统政治格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取得真正的效果。于是，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环保协定纷纷签订，以便更有效地保护互相毗邻的共同自然环境，如《美加大湖协定》、《美墨海洋污染协定》和控制地中海污染的协定等等。联合国在国际环保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建立时起它就将自然保护问题列入了其工作范围之内，经常召开涉及自然保护的国际科学技术会议。1961年，经社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提出建立禁猎区和自然保护区网的要求。1972年6月和1982年5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和内罗毕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环境与发展国际会议，分别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内罗毕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全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在科研和环境管理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维护地球的生态环境。197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每年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爱护地球，保护环境。1973年1月，联合国成立了环境规划署，加强了国际环境立法的工作。1987年9月，在联合国主持下各国达成了旨在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此后联合国还成立专门机构，举行各种会议，研究挽救臭氧层、阻止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环境与发展国际大会，118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等文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作出了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的决定。

无论今后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类总要继续生存下去，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总要继续发展，因而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就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切实地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沉重责任，使蛮荒的宇宙中这只目前所知惟一的生命之舟能够永远成为人类和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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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20世纪的西欧科学与哲学

20世纪是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人类已经将科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宏观宇宙、微观粒子、地球结构和生命机制。在创立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理论、地球板块构造学说，发现各种基本粒子和生物遗传机制，以及研制各种抗生素药物等方面，西欧的科学家们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即主要依据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哲学以及关注人的存在和自由的人文哲学，都起源于西欧，它们深刻地反映出20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和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欧文明带来的灾难和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独到剖析体现出左派知识分子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清醒的批判意识，而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发起了更加激进的攻击，其解构的锋芒甚至指向了微观社会权力、现代性本身、人类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西欧的社会科学家们在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也都有所开拓，在人类深层心理、社会结构与功能、总体历史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等方面均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念。

一、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到19世纪末，以牛顿力学为主干的经典物理学已达到了几乎完美无缺的程度，科学家们相信，只要能建立起相应的力学模型就可以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然而，就在20世纪刚刚来临的1900年4月，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即在一次讲演中指出，经典物理学晴朗的天空上出现了两朵乌云，这是经典物理学难以解释的现象。事实上，当时的物理学领域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经典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实验结果。这些新的实验结果使物理学陷入了危机，并最终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物理学革命，由此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在19世纪末，人们普遍认为，正如声音是在某些物质媒介中传播的声波振荡一样，电磁波也是电磁振荡在某种物质媒介中的传播，而这种媒介就是笛卡儿所设想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充满整个宇宙的“以太”。为了探测以太的存在和它相对于地球的漂移运动，美国物理学家艾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1852—1931年）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实验，让光线在平行和垂直于地球运动的方向上等距离地往返传播，如果地球是相对于静止的以太而运动的，那么平行于地球运动方向的光线传播所用的时间就会与垂直传播的时间之间有一个微小的差异。然而，迈克尔逊在1881年的第一次实验中没有发现任何时间差异，似乎地球是相对于以太静止的。1887年，即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200周年，迈克尔逊与美国化学家爱德华·威廉斯·莫雷（1838—1923年）合作进行了更精密的重复实验，得到的仍然是零结果。这个结果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震惊，牛顿经典物理学大厦的基础开始动摇了。为了在保全经典物理学的同时解释这种零结果，爱尔兰物理学家乔治·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851—1901年）于1889年提出了物体在以太风中收缩的假说，即在运动方向上，物体的长度会缩短，收缩的程度恰好弥补了因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所引起的两束光线传播的时间差异，因而无法探测出以太漂移的现象。1992年，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1853—1928年）也独立地提出了收缩假说并给出了著名的“洛伦兹变换”，该变换使相对于以太运动或静止的两种坐标系均能满足同样形式的麦克斯韦方程。洛伦兹的工作虽然在表面上保住了经典物理学的形式，但是修正了许多传统的物理学概念，比如运动粒子的质量不再是不变的，光速是一切速度的上限等。至此，物理学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这场革命的先锋和主将正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

爱因斯坦于1879年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乌尔姆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0年毕业于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1901年取得瑞士国籍并在伯尔尼专利局当技术员，1908年开始在大学任教，以后在瑞士、德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担任教授并从事科研工作。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爱因斯坦迁居美国并于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早在1895年左右，16岁的爱因斯坦就开始思考电动力学的问题。在伯尔尼期间，爱因斯坦曾与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在一个名为奥林匹亚的小咖啡馆聚会讨论哲学和科学的前沿问题，他们戏称自己的小组为“奥林匹亚科学院”。当时马赫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给予爱因斯坦以深刻的影响，促使他重新检讨牛顿力学的时空观念。1905年，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5篇论文，除了一篇关于分子维度的论文为他赢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外，其他4篇论文都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由此揭开了物理学革命的序幕。第一篇论文从数学上解决了布朗运动的问题，第二篇论文则以量子理论解释了光电效应的现象。第三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标志着科学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在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了举世闻名的狭义相对论，从根本上改造了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创立了全新的时间和空间理论。这样，以太概念成了无用的假设，以太漂移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就是正确的。为了破除传统的绝对时空观，爱因斯坦首先指出了同时性的相对性，即两个事件是否同时发生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对于一个参照系里的观察者是同时的两个事件，对于另一个参照系里的观察者则可能不是同时的，因而同时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宇宙中惟一绝对的东西只有光速，光速在所有的惯性参照系中保持不变，并且是物体运动的速度极限。由此出发，爱因斯坦否定了牛顿力学所设想的与任何运动状态无关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框架，提出了相对论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其要点是：空间、时间和质量的量度依赖于物体运动的状态，处于高速运动中（特别是接近光速时）的物体，其运动方向上的尺子会缩短，运动中的时钟将变慢，物体本身的质量将会增加，三者变化的幅度符合洛伦兹变换。到目前为止，时钟变慢的相对论效应已经在高速飞行的精确实验中获得了证实，而质量增加的效应也在现代粒子加速器的实验中得到验证。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还抛弃了牛顿力学中互不相关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代之以相互紧密联系的四维空-时连续统。在第四篇论文中，爱因斯坦依据狭义相对论做出了关于质量与能量相当性的推论，提出了著名的质能关系公式E=mc2
 ，此处的E是能量，m是质量，c是真空中的光速。质能关系式清楚地表明，质量和能量具有同一性，它们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很小的质量全部转化后可以释放出极其巨大的能量。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为放射性元素释放的能量和太阳能量的计算提供了数学手段，也为制造原子弹和氢弹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狭义相对论只涉及惯性参照系，而没有考虑到加速运动，为了克服双生子佯谬等难题，解决变速运动中的相对论效应问题，就必须将相对论推广到非惯性系之中去。1916年初，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一文，建立了广义相对论的基本理论。实质上，广义相对论也就是现代的引力理论。爱因斯坦成功地将相对性原理推广到引力场中，指出引力场即相当于一个非惯性系，一个物体正处于引力场中与它正在被加速是没有分别的，这就是等效原理。这样，原来牛顿力学中的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的相等就不再是偶然的或武断的，而成为等效原理的一个自然推论，从而在相对论中获得了新的理论解释。同时，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有物质存在，空间和时间会发生弯曲，因此现实的空间并不是平坦的欧几里得空间，而是弯曲的黎曼空间，空间的曲率取决于物质的质量及其分布状况。引力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弯曲的空—时，其曲率表现出引力场的强度。这样，爱因斯坦就在广义相对论中用弯曲的四维空—时取代了狭义相对论中平坦的四维空—时。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揭示了四维空—时同物质的统一关系，在更深的层次上否定了牛顿力学中脱离物理实在而独立存在的空虚空间的概念，指出不是物理客体存在于空间之中，而是这些客体本身具有空间的广延。为了在实验上对广义相对论做出验证，爱因斯坦提出了三个理论预言和推论。第一是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爱因斯坦用太阳引力使空间弯曲的理论精确地解释了水星近日点进动中每100年43秒的弧度偏差。第二是引力红移，即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应当向红端移动，20年代的天文观测结果证实了这一点。第三是光线在引力场中偏转，1919年5月29日科学家们在西非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索布腊尔拍摄的日全食照片最终证实，星光在太阳附近的确发生了爱因斯坦所预言的偏转。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汤姆森在公布观测结果的会上盛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从此，相对论获得了举世公认，相对论的时空观彻底取代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实现了人类时空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不仅如此，相对论对物理学的所有分支发生了普遍的影响，以前的一切物理学理论都必须依照相对论重新修改，只是在低速运动和小尺度空间的范围内，由于相对论效应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仍然可以近似地使用牛顿力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学。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打破了道尔顿原子论关于原子不可再分的观念，原子物理学逐步揭示出原子内部的复杂结构，从而导致了继相对论之后的另一个革命性理论即量子力学的产生。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就已发现真空中放电会产生辉光现象。此后，物理学家们进一步发现，真空管内通电时其阴极会发出一种具有能量并受磁场影响的射线，因而它被称为阴极射线。1895年11月，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1845—1923年）在做阴极射线实验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具有极强穿透力的新射线，它可以穿透皮肉透视骨骼，使照相底片感光，因而在医学上有很大用途。这一发现的公布引起了轰动，但物理学家对它的本性一时还搞不清楚，因此给它取名“X射线”。1901年，伦琴由于发现X射线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1896年2月，法国物理学家昂利·贝克勒尔（1852—1908年）受伦琴实验的启发，发现铀的化合物同样可以穿透黑纸使照相底片感光，而且不必依赖任何外界条件，他最后确定这种新射线是从铀原子本身发出的。1898年4月，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1867—1934年）发现钍也像铀一样具有放射性，于是她和她的丈夫、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1859—1906年）一起对放射性物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放射性”一词就是居里夫人首先使用的。同年7月和12月，居里夫妇相继发现了另外两种新的放射性物质，一种是放射性比铀强四百倍的重元素钋，另一种是重元素镭，其放射性竟然比铀强二百多万倍。由于其出色的研究成果，居里夫人于1903年和1911年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第一次是与丈夫和贝克勒尔分享物理学奖，第二次是她单独获得化学奖。继居里夫妇之后，科学家们又于1899年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锕，并且发现放射性是几乎所有比铅和铋重的金属元素的共同属性。与此同时，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森（1856—1940年）在1897年对阴极射线进行了实验研究，证明阴极射线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流，从而否定了它是一种以太波的假说。翌年，汤姆森进一步测出阴极射线的粒子质量为氢离子的千分之一，并指出它是组成一切化学原子的共同成分，取名为“微粒”或“电子”。从此，物理学研究开始深入原子内部奇妙的微观世界。

在20世纪初，另一个经典物理学无法解决的难题导致了量子论的产生，这个难题就是古典热力学的黑体辐射问题。当时，由经典理论推导出来的关于黑体辐射的光谱能量分布的瑞利—金斯定律，仅在长波部分与实验结果基本符合，而在短波部分则与实验结果严重背离，因而被称为“紫外灾难”。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能量分布公式，不过这只是依据长波和短波部分的实验结果而做出的经验公式，尚缺乏合理的理论解释。同年12月14日，普朗克向德国物理学会报告了他的一个大胆的理论假说：物体在发射和吸收能量时，能量的数值不是连续变化的，而是以一个能量单元的整数倍的形式跳跃地变化的。这种不可再分的最小的能量单元被他称为“能量子”或“量子”。这个假说很好地解释了他提出的关于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公式，量子论也由此诞生了。

然而，由于量子论引进了“非连续性”的概念，与传统的“自然界无跳跃”的信念发生了矛盾，因而大多数物理学家起初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理论。惟有爱因斯坦首先意识到量子概念的普遍意义，并很快将其运用到光电效应的领域，建立起光量子理论。当时人们已经发现，金属在光的照射下可以发射出电子，但是光的强度只能影响到发射出来的电子的数量，而不能增加单个电子的发射能量，经典物理学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将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加以推广，提出光也是由具有特定能量的光量子组成，正是这些光量子激发了金属内部的电子，一个光量子可以从金属原子中激发出一个具有特定能量的电子，随着光线的增强（光量子增加），被激发出来的电子数目也相应增加，但是单个电子的能量却并不增加。这样，爱因斯坦完满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的现象，也因此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光量子理论的提出使延续数百年的关于光的本性的争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爱因斯坦同时肯定了微粒说和波动说对于描述光的行为的意义，认为它们各自反映了光的本性的一个侧面，光时而表现出粒子性，时而又表现出波动性，这就是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光的波粒二象性。

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促使人们进一步研究原子的内部结构，当时曾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原子结构模型，如布丁模型和土星环模型等，但这些理论模型大都与实验观测不符。1911年，新西兰出生的英国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提出了原子的有核模型，指出原子的质量主要集中在核上，电子绕核旋转，其所带的负电正好与核所带的正电相等，因而原子表现为电中性。翌年，实验证实了有核模型所提出的理论预言，但是卢瑟福原子模型仍存在着不稳定的缺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把这一模型和量子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量子化的原子结构理论：电子只在一些特定的圆形轨道上绕核运行；电子运行时并不发射能量，因而是稳定的；只有当电子从较高能量的轨道跃迁到较低能量的轨道时才发出辐射，反之则吸收辐射能。这个理论不仅解决了卢瑟福模型的稳定性问题，而且在处理简单的氢原子结构时，完全符合光谱分析所得的实验结果。然而，玻尔的量子化原子结构理论只能说明氢原子这样的简单情况，对于多电子的原子光谱便无法解释了，量子论遇到了困难。

1923年，法国物理学家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1892—1987年）另辟蹊径，提出了物质波理论，将量子论推进到新的阶段。德布罗意受爱因斯坦光量子理论的启发，觉得可以将其推广到包括电子在内的一切物质粒子。当年9月到10月，他在3篇论文中提出了电子也是一种波的假说，并且预言电子束穿过小孔时会发生衍射现象，该现象在几年后被实验观测所证实，物质波理论由此得以确立。沿着这一思路，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年）于1926年提出用一系列的波代替玻尔原子模型中的电子，并且推导出符合实验数据的波动方程，从而创立了波动力学。与此同时，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1901—1976年）于1925年创立了解决量子波动理论的矩阵方法，用光谱线频率和强度等可观测的量取代了玻尔理论中不可观测的电子轨道和运行周期等概念。同年9月，海森堡的老师马克斯·玻恩（1882—1970年）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帕斯奎尔·约丹（1902—1980年）合作，将海森堡的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矩阵力学理论。起初，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的创始人都认为对方的理论有缺陷，然而到1926年薛定谔发现这两种理论在数学上是完全等价的，此后两大理论统称为量子力学。1930年，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1902—198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量子力学》的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一种十分抽象的数学理论，将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都统一在一种逻辑一贯的数学形式之中。

量子力学建立后，双方就其物理意义又发生了争论。薛定谔认为，波动方程中的波是一种物质波，而粒子性只是波的某种密集状态，即“波包”。玻恩则认为，电子的粒子性更为基本，它的波函数则表征电子在某时某地出现的几率。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微观领域中的测不准原理，即任何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量，若准确地测量一个，另一个就完全测不准。玻尔将这种测不准关系归因为经典物理学概念的局限性，因此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互补原理”，认为在量子领域中总是存在着互相排斥的两套经典特征，正是它们的互补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基本特征。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统计性的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直到他们去世时仍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不仅如此，量子力学革命所带来的猛烈冲击已经越出了科学界，在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些古老的哲学概念，例如主观性和客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等等，都重新受到人们的批判审查，无论结论是什么，科学的进展无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

随着现代实验手段的不断改进，原子物理学逐步深入到原子内部的微观世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基本粒子，进一步揭示了微观世界的物质结构和规律。卢瑟福在其早期研究中已经发现放射性物质所发出的射线分为带正电的α射线、带负电的β射线和不受磁场影响的γ射线。1910年，卢瑟福用α粒子轰击原子，发现了原子核的存在，从而建立起原子的有核模型。1914年，他又用阴极射线轰击氢，结果打掉了氢原子的电子，剩下的部分变成了带正电的阳离子，被他命名为质子，但它实际上是氢的原子核。1919年，卢瑟福用经过加速的高能α粒子轰击氮原子，结果从氮原子核中打出了质子，使氮原子嬗变成了氧原子。这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把一种元素变成了另一种元素，实现了古代炼金术的梦想。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詹姆斯·查德威克（1891—1974年）在他自己和其他物理学家的实验基础上发现了具有电中性的中子，并且用云室方法测出了中子的质量。于是，海森堡立即提出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两者统称为核子，这种质子—中子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原子量和原子序数的问题。1934年，居里夫人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1900—1958年）和女儿伊莱娜·居里（1897—1956年）用α粒子轰击铝，产生出一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放射性元素——磷的同位素，首次实现了人工产生放射性元素。同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恩利科·费米（1901—1954年）改用中子去逐个轰击各种元素的原子，获得了几十种不同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同时他还发现经过减速的慢中子可以激发更加强烈的核反应。1938年，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1879—1968年）发现用中子轰击铀核会产生一些比铀轻很多的元素，这与以前发现的原子嬗变现象极为不同。奥地利女物理学家丽瑟·迈特纳（1878—1968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解释：铀核在俘获一个中子后会裂变为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由于裂变过程中会发生质量亏损，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核裂变应该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一设想很快便得到了实验证实。费米得知核裂变的消息后，立即提出了链式反应的概念，即当中子轰击铀核使其分裂时必定产生新的多余中子，这些新的中子将继续轰击其他铀核使之分裂，这种反应就像链条一样快速进行下去，从而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不久，实验完全证实了链式反应的可能性。至此，人类利用核能的条件已经成熟，它同时给人类带来了福祉和毁灭的威胁。

在海森堡提出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理论之后，许多科学家纷纷进一步探索原子核内部的结构，各自提出了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壳层模型以及综合模型。然而，人们仍然没有弄清核内质子和中子的相互作用的情况，因为当时已发现的引力和电磁力都不能解释质子和中子之间的相互作用。1935年，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年）提出，电磁相互作用的本质在于电磁场之间相互交换场量子γ粒子，而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类似方式进行的，不过在这里所交换的是一种新的粒子，这种新的粒子被称为介子。1938年，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大卫·安德森（1905—1991年）首先在宇宙线中发现介子（μ介子）的存在。1947年，英国物理学家塞西尔·弗兰克·鲍威尔（1903—1969年）终于在宇宙线中发现了汤川秀树所预言的介子，它被命名为π介子。人们在此后的研究中发现，以π介子传递方式产生的相互作用具有强度极大、与电荷无关、作用距离和时间极短的特点，因而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强相互作用。1933年，费米在研究原子核的β衰变时，发现了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相互作用，后来被称为弱相互作用。1956年，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李政道（1926—）和杨振宁（1922—）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不久后另一位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女士以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从而深化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目前，我们已知宇宙中存在着引力、电磁力、强作用和弱作用四种相互作用力，一些科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分离状况，一直在努力探索这四种力之间的统一性。爱因斯坦去世前曾尽全力从事统一场论的研究，希望能把引力和电磁力统一起来，但是终因时机不成熟而没有成功。60年代后期，美国物理学家谢尔登·李·格拉肖（1932—）、斯蒂文·温伯格（1933—）和巴基斯坦物理学家阿卜杜斯·萨拉姆（1926—）先后提出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力的统一模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三人因此同获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的基本粒子只有电子、质子、中子和光子，但是不久以后科学家们就在宇宙线和高能加速器中发现了一大批基本粒子。其中最早发现的是狄拉克曾经预言过的正电子，它是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于1932年在研究宇宙线时观察到的。不久人们又发现，当正电子和负电子相遇时会发生湮灭，然后转化为两个光子。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几乎所有的粒子都有其反粒子，换言之，物质和反物质具有一种基本的对称性。50年代以后，由于高能加速器的诞生，人们相继发现了中微子和许多寿命较短的共振态粒子。到目前为止，比较稳定、寿命较长的基本粒子已有数十个，而不太稳定、寿命较短的基本粒子则有数百个之多，而且随着大型和超大型高能加速器的发展，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基本粒子被发现。基本粒子的增加向科学家们提出了研究基本粒子结构的课题。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1929—）正式提出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模型”，用三种不同类型的夸克（上夸克、下夸克、旁夸克）及其反夸克的组合来说明强子（静止质量比较大的基本粒子）的生成、湮灭和转化。70年代以来，为了说明新的实验事实，人们又增加了“粲夸克”、“底夸克”、“顶夸克”等新的夸克。虽然夸克模型在解释实验事实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人们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却从未发现过单个的自由夸克，于是有人提出了夸克禁闭假说，认为由于夸克间的结合力随着距离的增大而急剧增加趋向无穷，所以夸克可能永远被禁闭在强子之中。当然，这不会是科学的最后结论，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仍然在不断深化。

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也促进了化学的变革，X射线和电子的发现、元素嬗变的实现、原子结构的阐明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突破了原子不可分、元素不能改变的传统观念，为原来仅仅是经验规律的元素周期律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20世纪初化学家们发现，决定元素在周期表中排列次序（即原子序数）的是原子核所带的电荷数（也是原子核内的质子数）。于是，一些化学家开始按照原子序数制作新的元素周期表，现代形式的元素周期表是根据瑞士化学家阿尔弗雷德·维尔纳（1866—1919年）于1905年提出的设想绘制的。随着化学分离提纯方法的进步，新的元素不断被发现，到30年代已经排到第92号元素铀，远远超过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的66个元素，1940年又发现了93号元素镎和94号元素钚，到1996年为止，已知元素已经达到112个之多，其中90多个是天然元素，其余都是人工制造的元素。1913年玻尔提出的原子结构理论和1925年沃尔夫冈·泡利（1900—1958年）提出的“不相容原理”进一步阐明了元素的性质为什么是原子序数的周期函数。量子力学建立后，电子云（电子在核外空间出现的几率）的概念取代了玻尔的电子轨道概念，成为量子化学的理论基础。对于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使人们发现了同位素和同量异序元素，中子的发现又使化学家们认识到各种同位素的原子核是由相同数目的质子和不同数目的中子组成的，元素的化学性质主要由质子数决定，而原子量则是质子数和中子数之和。电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也促使人们用电子在原子和分子中的分布和运动规律来说明物质的性质和化学变化，到30年代已经建立起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为各种化合物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各种新的实验方法，如X射线衍射法、电子衍射法、中子衍射法和分子光谱法等也被用于晶体结构和分子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此外，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和植物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新材料合成工业、医疗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20世纪的科学不仅揭开了微观世界的奥秘，同时也将人类的视野扩展到浩瀚的宇宙空间，光学望远镜的改进扩大了可见光的观测距离，而射电望远镜的发明则冲破了地球和银河系的光学屏障，将人类的观测范围扩大到距离地球100多亿光年的天体与河外星系。天体物理学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宇宙学的诞生，在大尺度天文观测和相对论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描绘出宇宙的整体特征，最终建立起大爆炸宇宙模型。1917年，美国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建造了当时最大的反射望远镜（2.5米口径）。1924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鲍威尔·哈勃（1889—1953年）用它观察仙女座大星云，第一次发现它实际上是由许多恒星组成的河外星系，而不是银河系内弥散状的星际物质，哈勃还用光度方法计算了它的距离，得知它位于70万光年之外。此后，哈勃继续观测河外星系，积累了许多河外星系的距离数据，并将人类的视野扩展到5亿光年。同一时期，美国另一位天文学家维斯托·梅尔文·斯莱弗（1875—1969年）在观测中发现，几乎所有河外星系的光谱都有红移现象，根据多普勒效应，这就意味着它们正在远离地球而去，其中退移最快的室女座星云的速度竟达到每秒1000公里。1929年，哈勃根据斯莱弗和自己的工作结果，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定律，即星系的红移量与它们的距离成正比，这一定律获得了以后观测的证实。哈勃定律所指出的河外星系的系统性红移，如果按照多普勒效应解释，则表明宇宙整体处于四处逃散或全面膨胀的状态。

在相对论诞生以前，牛顿宇宙学认为空间和时间都是无限的，但是空间的无限性却带来了夜黑佯谬等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因此，爱因斯坦在1917年根据广义相对论建立了一个有限无边的静态宇宙模型。20年代，苏联物理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弗里德曼（1888—1925年）和比利时天文学家乔治·勒梅特（1894—1966年）等人也根据相对论相继构造出膨胀或收缩的宇宙模型。起初这些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29年哈勃定律公布后，相对论宇宙学预言的宇宙大尺度膨胀现象终于获得了证实。于是，人们由此推测宇宙在早期应当处于一种密集的状态，而且宇宙应当有年龄。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天文学家们利用美国于1948年在帕洛马山天文台安装的口径为5米的光学望远镜，终于通过观测和计算估计出宇宙的年龄大约为100多亿年。40年代，俄裔美籍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1904—1968年）等人提出了热大爆炸宇宙模型。根据这一理论，宇宙起源于一次巨大的爆炸，在此后的连续膨胀过程中温度和密度逐步降低，所有的天体和化学元素都是在膨胀过程中逐步生成的。大爆炸宇宙论给出了一个重要的预言，即在宇宙膨胀过程中，当各种元素形成并与原初辐射脱离耦合后，宇宙背景中仍然会保持一种黑体辐射。随着二战后射电望远镜和射电天文学的迅速兴起，人们终于在1964年观测到了大爆炸模型所预言的宇宙背景——黑体辐射，从而使大爆炸模型成为宇宙学界公认的标准模型。与此同时，射电天文学还通过观测发现了类星体、脉冲星和星际分子，为天文学提出了更多的新课题。更为重要的是1969年在“人马座”上发现了甲醛分子，说明在宇宙空间存在着生命发生的适宜条件，这无疑对生命起源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2001年1月，一些美国天文学家公布了一项最新观测结果：距地球57光年的“天龙星座”CM星系的中心有两颗直径略大于地球的行星，它们环绕另外两颗恒星运行，其运行轨道贴近恒星，因此可能有液态水存在，这意味着在它们上面有可能进化出生命。如果科学家们未来能够证明在地球之外确实有适合生命存在的其他行星，那么我们在宇宙中就不再孤独。

在19世纪后期，主张地壳构造固定论的槽台说在地质学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槽台说基本上只承认地壳在垂直方向上的运动（地槽运动），却否认水平方向的运动（地台不动）。然而，人们长久以来就一直注意到大西洋两边的非洲与南美海岸线轮廓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在被大洋分隔的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却存在着相似的地层构造和肺鱼、鸵鸟等相近的动植物物种。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大陆固定论者曾提出陆桥说等假设，认为隔洋大陆上的生物亲缘关系是由远古时代生物经过大陆桥迁徙而形成的。然而，它却无法解释隔洋大陆之间在岩相和地质构造方面的相似性和连续性，而且人们也找不到任何据说现已沉入海底的陆桥的痕迹。1912年1月，德国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洛塔·魏格纳（1880—1930年）在法兰克福地质学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大陆漂移说，并于1915年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魏格纳认为，在地质历史上距今3亿年的古生代，地球上只有一块泛大陆；大约2亿年前，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以及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使浮在平坦的大洋壳上的大陆壳分裂成几块，花岗岩层开始在玄武岩层上做水平漂移；到了约300万年前，各个大陆终于漂移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位置。魏格纳从古生物学、地质学和古气候学方面给出了大量的证据，比如大西洋两岸的生物亲缘关系以及岩石和地层构造的相似性，两极地区曾有过热带沙漠，而赤道地区存在着冰川的痕迹等等。然而，魏格纳学说中的一个致命缺陷是没有提出一种关于漂移动力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大陆漂移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随着古地磁学和海洋地质学研究的深入在60年代又重新活跃起来。对于岩石内磁极方向的研究表明，地球的磁极在不断地变迁，而且北美和欧洲各有一条形状相同但方向不同的磁极迁移曲线，这种双重曲线只能被解释为大陆漂移的结果。海洋地质学的研究发现，海底并不是平坦的，而且海底的岩石比陆地的岩石要年轻得多。于是，美国地质学家哈里·哈蒙德·赫斯（1906—1969年）等人在1962年提出了海底扩张理论，认为在大洋中脊有一条裂谷，地幔中的熔岩从中溢出，到达顶部后向两侧分流，熔岩冷却后形成新的海底，同时推动原来的海底向两边扩张，带动大陆和海底一起随着地幔流体而漂移。海底扩张说不仅支持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理论，而且将漂移的载体从海底深入到地幔对流层，从而解决了漂移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此基础上，加拿大地质学家约翰·图佐·威尔逊（1908—1993年）于1965年首先提出了“板块”概念，并和赫斯以及英国的地质学家们一起提出了板块构造学说。该学说指出，地球表面的整个地壳由几大块坚硬的板块构成，地球内部温度和密度的不均匀分布造成地幔内的熔岩产生热对流，在热对流的带动下各大板块之间发生挤压、拉开或滑过的相对运动，从而产生海底扩张和大陆漂移的运动。几年后，地质学家们开始根据各种探测资料将地壳划分为一些板块，目前已查明的有欧亚、非洲、北美、南美、印度—澳大利亚、太平洋和南极七大板块以及其他一些小板块。板块漂移学说虽然不断有所修正，但它目前仍能很好地解释地壳构造变迁史，为洋中脊、深海沟和山脉的形成以及某些地震和火山爆发等地质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说明。

在生物学方面，1866年孟德尔发表了《植物的杂交实验》一文，首次阐明了生物的遗传规律，但是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弗里斯（1848—1935年）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两位植物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学说的重要意义，英国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1861—1926年）将孟德尔的论文译成英文并在1906年第一次提出了“遗传学”一词，此后遗传学研究在西方形成了新的热潮。根据孟德尔的学说，决定物种遗传性状的是遗传因子，那么遗传因子究竟存在于细胞里的什么地方呢？早在1879年德国生物学家瓦尔特·弗莱明（1843—1915年）就已发现，细胞核中存在着一些染色体，这些染色体的数目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增加一倍，分裂后的两个子细胞各分得与母细胞相同数目的染色体。孟德尔被重新发现后，美国生物学家沃尔特·斯坦博勒·萨顿（1877—1916年）于1904年证实了染色体与遗传因子的平行性，并且发现染色体总是成对地存在，比如果蝇的染色体是4对，人的染色体是23对。然而，如此少的染色体怎么能决定众多的遗传特征呢？看来染色体本身并不是遗传因子，但遗传因子一定存在于染色体内，于是萨顿推测每条染色体内可能带有多个遗传因子。1911年，生物学界改用“基因”一词代替了孟德尔的遗传因子概念。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染色体和基因的问题，美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866—1945年）从1909年开始用果蝇做遗传学的实验，并且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基因遗传学说。摩尔根学说指出，基因是一种有机化学实体，它是决定遗传性状的基本单位；染色体是基因的物质载体，基因在染色体上直线排列成基因连锁群；不同染色体上的基因可以自由组合或互换，但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却不能自由组合，而必须遵守连锁遗传法则；在某些条件（如辐射、高温）下，基因能够发生突变并保持其变异后的特性。摩尔根的实验还证明了性别是由染色体决定的，并且做出了果蝇染色体的连锁图，确定了每一特定性状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摩尔根的研究将孟德尔的性状遗传学推进到细胞遗传学的新阶段，摩尔根本人也因此而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不过，摩尔根的遗传学以及德·弗里斯的突变论等理论，由于强调新性状的产生起因于基因突变，因而完全否定了外界环境的影响和自然选择的作用。2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进化遗传学和进化生态学，用实验和数学模型方法证明了自然选择在保存和淘汰突变结果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促进了突变论与选择论、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结合，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建立后，许多生物化学家开始研究什么是基因的物质基础。早在1869年，瑞士细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米歇尔（1844—1895年）已经发现了核酸。从1909年到1929年，俄裔美国化学家菲伯斯·列文（1869—1940年）进一步查明核酸分为两种，一种是核糖核酸（RNA），另一种是脱氧核糖核酸（DNA）。在1944年和1952年，美国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西奥多·艾弗里（1877—1955年）和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戴·赫希（1908—）先后以实验证明了DNA正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于是，科学家们立即着手研究DNA的化学结构，并希望弄清它如何支配着蛋白质的合成。随着生物大分子化学的进展，科学家们在50年代初成功地拍摄出DNA的X射线衍射图。在此基础上，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于1953年4月公布了DNA双螺旋分子结构模型：DNA分子由两条核苷酸链相互盘绕组成一个双螺旋，构成核苷酸的4种含氮碱基以一定的配对关系，将两条链子横向连接起来，核苷酸链的碱基排列顺序构成遗传密码，决定某种细胞特有的蛋白质的合成，从而决定生命的遗传特征。DNA双螺旋模型的提出意味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此后，曾提出大爆炸宇宙模型的物理学家伽莫夫于1954年提出了一种三联体密码假说：以DNA的4种碱基作为基本的密码符号，每次用3个碱基进行组合（三联体），最后即可得到组成蛋白质的全部20种氨基酸。1961年，克里克证实了三联体密码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指出，DNA通过信使RNA将遗传信息由细胞核传送到细胞质，然后在细胞质中决定蛋白质的合成。60年代，科学家们破译了由DNA碱基排列顺序构成的64种可能的遗传密码，并且编写出了遗传密码表。遗传密码的破译导致了遗传工程的出现，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将不同生物体内的DNA分离出来，经过重新组合搭配后再放回原来的生物体中或植入另一种生物体内，以便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或者创造新的优良生物品种。从1990年开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许多遗传学研究机构共同合作，组织了1100多位科学家开展“人类基因组工程”的研究，到2000年6月26日，科学家们已绘制出一幅包含人类基因组中大部分DNA序列的工作草图，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完成包括约32亿个碱基对的全部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彻底搞清人类基因组的结构和功能将为基因疗法的实施开辟道路，进而征服癌症、心脏病及老年痴呆症等多种顽症，从而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遗传学和生物工程将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朝阳学科，只要人类能够善用它们所带来的神奇成果，它们就会为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福利。

最后，我们来浏览一下20世纪最为辉煌的医学成就。随着当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对病因的分析研究已经深入到细胞和生物大分子的水平。各种高效低毒的药物和先进的治疗手段不断问世，使得许多以前无法治疗的疾病尤其是恶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X射线发现后不久即被用于诊断骨折、尿道结石和体内异物，后来还被用来进行胸部透视和体内造影透视以及狼疮和上皮癌的治疗。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发现后也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如镭就曾被用来治疗癌症。从20世纪初开始，各种化学药品就不断被合成出来并用于临床治疗，如有机砷制剂606和914被用来治疗梅毒，奎宁成为治疗疟疾的良药。1932年德国细菌学家杰哈德·多马克（1895—1964年）发现的磺胺类化学制剂成为第一类高效杀菌药物，而1928年由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1955年）首先发现并于1943年人体试用成功的青霉素则成为当之无愧的细菌克星。此后，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等各种抗生素被不断研制出来，曾经造成千百万人死亡的多种恶性传染病从此被人类制服。20世纪初，预防和治疗伤寒、霍乱、白喉、破伤风和结核病的各种新疫苗也研制出来并投入使用，目前预防感冒和肝炎等病毒传染病的疫苗也已经实验成功，进入了大规模接种的阶段。内分泌学产生于20世纪，人们相继研究和提取了肾上腺素、甲状腺素、胰岛素、脑垂体激素和雌雄性激素等一系列的人体激素。中国科学家还在1965年首次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目前人们已经能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出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多种产品，为治疗内分泌功能紊乱和其他疾病开辟了新的途径。20世纪上半叶，对于人类的不同血型，如A、B、O、AB型以及M、N、MN型的研究和区分，使人们得以避免以前输血中经常发生的凝血死亡等事故，挽救了大量的生命，而Rh型的发现则使人们有可能避免胎儿溶血死亡的悲剧。各种器官的移植试验也不断取得成功，角膜移植已经成为常见的手术，许多国家还建立起眼库，目前器官移植手术已经扩展到越来越复杂的大型器官。在世纪之交，人类基因工程为我们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医学发展远景。总之，由于20世纪医学的巨大进步，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地延长了，医学的发展使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人类的未来生活会更加美好。

二、哲学的新视野

西欧哲学发展到20世纪明显地分为两大主流思潮，一个是以自然科学和逻辑与语言分析为主要灵感来源的分析哲学，另一个是以人的存在和自由为主题的人文哲学。一般来说，分析哲学比较重视科学理性和经验证实，而人文哲学则倾向于意志自由和非理性主义。

当20世纪的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法国著名生命哲学家昂利·路易·柏格森（1859—1941年）就明确标出了这种二元对立。在《时间与自由意志》（1890年）、《物质与记忆》（1896年）和《形而上学导言》（1903年）等著作中，柏格森首先将机械论的时间与生命的真正时间对立起来，认为机械论把时间看做一系列分离的数量单位，如瞬间、分、秒等，它们是没有质的差别的、可逆的、可以计量的，这种科学的时间有如钟表走时，是对空间的模拟；而真正的时间则是一种绵延，它是能动的、不可逆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计量的质的时间，这种时间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意识中的心理过程，生命和精神通过记忆使过去存活到现在并且渗透到现在之中。柏格森断言，只有直觉才能够在具体中把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这种融合以及绵延本身的流动，而理智的分析则只会将时间固定化，把进化、生成和真正的绵延看成是一连串分离的状态，正如它把空间的物体看做是彼此外在的分离固定的东西一样。因此，理智永远无法把握生命的本质，而非理性的直觉通过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却可以实现与生命的交融，从而使对生命的认识和生命本身达到统一。透过其对直觉和理智的一褒一贬，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取向。在《创造进化论》（1907年）中，柏格森提出了另一种二元对立，即世界分为两种根本异质的部分，一方面是充满自由创造冲动的生命，另一方面是无生命的惰性物质，整个宇宙就是向上喷发的生命冲动和向下降落的物质这两种反向运动的矛盾冲突。广延的物质服从必然性，而绵延的生命则在自由的创造中实现进化，这种创造性进化不是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质的飞跃，它不仅不屈服于必然性，甚至没有预定的明确目标，它凭借着自身的巨大活力、冲动奋力在物质障碍中开辟道路，争取实现更大的行动自由。植物、动物和人形成了不同的生命进化阶梯，其中人的进化具有最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意志和行动是完全自由的。柏格森的思想对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在法、德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而且在英、美的怀特海和詹姆斯等人的哲学中都有柏格森思想的明显印记，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思想也来源于柏格森对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文学家普鲁斯特和萧伯纳、印象派画家莫奈和音乐家德彪西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启发。

现代西欧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方法论上极大地受益于德国著名哲学家艾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年）的现象学方法。作为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首先接受了他的老师弗朗茨·布伦塔诺（1838—1917年）的意向性理论，该理论认为意识总是对于某物的意识，意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后者是一种安于自身的存在，而前者则具有一种指向对象的性质，与对象无联系的、封闭于自身的意识是不存在的。然而，胡塞尔在《逻辑研究》（1900—1901年）中批判了其老师的心理主义倾向，因为如果从经验心理学方面去理解意识现象，结果必然陷入怀疑论的相对主义，而胡塞尔的雄心恰恰是要将哲学建立为具有自明性和必然性的严密科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哲学抱负，在《关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年）等书中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其中包括先验的还原和本质的还原，通过运用这两种方法，胡塞尔从事实领域进入本质领域，并且从朴素意识达到了纯粹意识的先验领域。虽然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被一些人看做是向先验唯心主义的回归，但是有一点却不同于康德的批判的先验唯心主义，即胡塞尔认为任何物体乃至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它们向意识显现的全部现象的总体，在现象之后或之外不存在另一个物自体，因而避免了康德将世界二重化为现象和物自体的困境。胡塞尔的另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是将自我区分为心理学的自我和先验的自我，并且指出作为一切意向性行为源泉的先验自我是通过时间构成的。我们内部最深层的时间性既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客观时间，也不同于我们各种经验（知觉、判断、记忆等）的内在时间流，它是使我们的各种经验得以恢复和整合的基础，胡塞尔称之为“内在时间的意识”。这是一种具有三个维度的流动，既向后保持直接的过去，又向前延伸到未来，中间则是活着的现在。晚年，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年）等书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认为欧洲社会中存在着哲学危机和科学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性危机，其表现就是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失落，摆脱危机和拯救欧洲文明的关键则在于回到人的存在和生活的世界，因为这才是一切科学抽象的基础和本源。胡塞尔的哲学研究不仅开启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而且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乃至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斯·舍勒（1874—1928年）即是在胡塞尔的影响下，将现象学方法广泛应用于认识论、伦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哲学的研究的。

存在主义的思想来源十分庞杂，除了克尔凯郭尔对人的存在的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外，还包括狄尔泰的理解概念、尼采的超人思想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哲学史上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存在主义的正式产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不久即传播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哲学和文学运动。不难看出，存在主义的产生和传播同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的恐惧、焦虑和绝望的精神氛围有着明显的关系。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和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年），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保罗·萨特（1905—1980年）、加布里埃尔·马塞尔（1889—1973年）、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年）、阿尔贝·加缪（1913—1960年）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年）等人。虽然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思想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关注存在的意义，试图揭示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强调人的存在的特殊性和个体性，指出人所面对的多种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选择和责任等等。

海德格尔的早期名著《存在与时间》（1927年）可以说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础，在该书中他首先提出了“存在的意义”问题。他批评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本体论由于将这一问题换成“存在是什么”而误入歧途，转而研究“在者”，即现成的实体，因此反而遗忘了“存在”。为了拨乱反正，海德格尔将本体论的问题改变成“存在如何成为存在”，也就是从研究作为名词的在者回到研究作为动词的存在，因为存在具有对在者的优先地位，或者说存在是在者的基础，为此海德格尔把自己的本体论称为先于其他本体论的基础本体论。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为了揭示存在的意义，必须首先分析被他称为“此在”的人的存在，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在者的人不是一种现成的实体，而且人具有一种对于存在的前本体论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得众多的实体作为一个工具的世界显现出来。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的日常状态是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是存在于许多他人之中，这就是“在世”和“共在”。这种在世和共在使人经常处于本真的个性被周围世界和公众淹没的沉沦状态之中，只有烦躁、焦虑和畏惧等否定性的情绪才能把人从沉沦和随波逐流的非本真状态中拉回来，而良心则呼唤人去实现其最固有的本真的自己。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人的存在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可能性，由于人的存在不是已经被决定的现成的东西，因而人总是生活在种种可能性之中，而死亡则是人的存在的最固有的可能性。作为此在的终结的死亡并不是仅仅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实际上它持续地贯穿于人的存在的全过程之中，这是因为既然死亡是人不可超越的宿命，那么它的未来阴影就必然会反过来影响到人的现在，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的存在。一旦觉悟到由死亡规定的自身存在的暂时性和有限性，人就会达到一种面对死亡的最高的本真存在，因而从日常庸碌空虚的无意义生活中解放出来，通过最大的努力和“坚决的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本真存在。通过对可能性和死亡的分析，海德格尔进而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三维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结构：人在先于自己的可能性中是未来，在沉沦的现实中是现在，在其已经是的被抛掷的存在中则是过去；正是由于这种时间性，人才成为历史性的，不过人的历史性不是指人处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之中，而是指人由于其内在的时间性因而可以继承过去、承受现在并面向未来。正是在这种作为本源的质的、有限的、人的主观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才能构造出量的、无限的、客观的世界时间和世界历史。不过，海德格尔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探讨人的存在，而是要发现一般存在的意义，然而在其早期著作中始终没有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希特勒上台后，海德格尔有过亲附纳粹的不光彩言行，他幻想通过纳粹统治使西方文明从对存在的遗忘中返回到古希腊的开端，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复兴。晚年的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明显地离弃了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观主义，并且对人道主义提出了批评。他开始谈论“虚无”、“神秘”等人类无法理解和把握的东西，并从环境和社会规范人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存在，比如他曾说到希腊的神庙规定了希腊人和他们的世界，他还说到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语言在向我们说话。他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批评西方的现代技术，憧憬着荷尔德林诗歌中所描述的前现代的田园生活，通过对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表述，隐晦地透露出一种以非形而上学和非技术的方式经历存在的生活方式。这些神秘的思想无疑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新的灵感。

萨特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个人自由和由此而来的责任。在二战期间发表的名著《存在与虚无》（1943年）中，萨特首先通过对一些特殊的意识现象如“自欺”（其表现之一是将人自身看做已被固定了的某物——某种特定性格或社会角色）进行的现象学分析，发现了使意识区别于物质的那种超越性。然后，他借用黑格尔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分别作为二者的名称，前者是指非意识的物质存在物以及人的既成“事实性”，后者则是指人的意识活动，由于意识活动是一种本身空无的非实体的存在，所以萨特也将它称为“虚无”。不过，意识虽然自身是虚无，但它作为意向性总是要趋向于自身之外的世界，这样萨特就避免了笛卡儿那种将物质和意识看成两个分离的实体的二元论。萨特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意识活动的这种虚无性使否定得以出现在世界上，我们可以想象并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存世界的新的世界，也可以超越既成的自我而重塑一个新的自我。因此，人虽然永远处于各种处境之中并且被外部世界和自身历史的各种限制所妨碍，但是人永远可以面对这些限制而采取否定它们的态度，并且可以克服障碍或改变它们，因为人有一种摆脱现存世界或既成自我的自由，用萨特的术语来说就是，自为存在永远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萨特由此断言，人的自由就意味着人永远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创造自己，他被注定了必须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做出计划、采取行动并且承担由此而来的沉重责任。这种思想成为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指南，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坚决行动把他引向了纳粹阵营，那么萨特的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则激励他英勇地投身到抗击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中去，《存在与虚无》甚至被人称为反附敌宣言。可见萨特的自由不能被看做什么也不是的空洞自由，因为在他看来，人作为自为的存在虽然是虚无和自由，但是人又在保持自身超越性的同时总想成为一种充实的存在（即成为某种人），这就促使人追求自在和自为的统一，而自在和自为的最高统一如果借用宗教概念作比喻就是“上帝”，因此成为上帝就成了人的终极计划，不过这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最高理想。除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外，萨特还详细讨论了现象学本体论的另一个重要范畴“为他存在”。他认为，对我们自身的存在具有重要构成作用的为他存在这一维是通过意识到他人对我们的注视而产生的，比如，当我们在做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又碰巧被他人看到时所产生的羞耻意识，最明显地揭示出我们的为他存在。在萨特看来，这类被他人当做客体的处境必然产生对我的主体自由的限制，因此主体之间为了争夺主体性而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斗争是人际关系败坏的存在根源，这种主体之间难以共存的关系甚至在爱情中也无法避免。根据这种观点，萨特在其著名戏剧《禁闭》中提出了一个颇遭非议的命题“他人就是地狱”，然而萨特也正是由此指出了他人对我们的存在的规定和限制，这后一点恰好成为萨特后期转向社会历史哲学的契机。在其后期巨著《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中，萨特更加强调社会领域中人们的共在和创造历史的集团实践，同时试图用其存在主义原则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以关于人的存在计划和统摄理解方法的存在主义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概括提供一个微观基础。作为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的一个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够将晦涩难懂的哲理生动地体现于文学作品之中，他一生写作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杂文和评论，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思想普及到社会。另一方面，一贯主张“介入文学”的萨特在晚年奋不顾身地介入政治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1968年法国学生发起的“五月风暴”抗议活动，并且始终站在西欧左派运动的最前线。

除了海德格尔和萨特之外，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想也各有特色。雅斯贝斯早期主张哲学应当关心人的生存和处境，为人的自由而呼吁，并写出了系统阐述存在主义哲学的著作《哲学》（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转而主张发展一种世界哲学，以便通过自由精神、开放的心态和不受限制的交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秩序。作为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剧作家，马塞尔在其作品中强调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且着重探讨了人与人以及人与上帝交流的可能性和方式。加缪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1943年）和小说《局外人》（1942年）等书中，突出描绘了人在荒谬的世界中的孤独和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等问题，他还是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梅洛—庞蒂是法国现象学的主要代表，在其《知觉现象学》（1945年）等著作中以现象学方法探讨了知觉现象的原始结构和身心关系等问题，认为知觉作为一种前反思的身体性存在是原始的认知主体，一切其他形式的知识都由它派生而来。二战后，他日益关注社会政治问题，并一度采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波伏瓦是萨特的终生伴侣，写了许多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其哲学论文《模棱两可的伦理学》（1947年）中，她依据萨特的自由概念批评了被称为“严肃精神”的绝对道德观念和价值观。而在其杰作《第二性》（1949年）中，她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条件中生成的。该书已经成为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

近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和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而当代的哲学解释学则是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德国哲学家汉斯—乔治·伽达默尔（1900—）堪称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1960年）中，伽达默尔认为自然科学关于真理和方法的概念不能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作为理解的模式，由于艺术的创造原则和评价标准与科学截然不同，因而科学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和处理诸如审美经验和人的权利等艺术和伦理问题。他进而指出，在人的理解活动中有一种前理解的结构，这种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前判断或先入之见甚至偏见是使理解成为可能的条件。不过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不是一种历史知识的对象，而是我们存在本身的一个维度，语言则是传统栖息的场所。这样，伽达默尔就将解释学的问题从消除误解和歧义，转向促进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开放性对话与视野的不断扩展和融合。当代解释学的代表人物还有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1913—）等人。利科特别强调在人们对意义的追问中行动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他否认任何可以用来对意义进行检验或证实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基础，而存在的解释学应当通过象征符号和鲜活的隐喻超越理性的限制，为人的可能性提出创造性的想象。因此利科拒绝任何形式的基础主义，甚至包括现象学本身，同时也拒绝怀疑论和虚无主义，最终走向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法。目前，解释学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范围，波及到文学批评、法学理论和神学等领域，成为当代极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正如胡塞尔开创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一样，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哥特洛布·弗雷格（1848—1925年）在奠定现代数理逻辑基础的同时，启发了20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在《概念演算》（1879年）一书中，弗雷格创造了量词和变项的概念，并通过设计一套形式语言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数理逻辑体系。此后，弗雷格在《算术基础》（1884年）中给“数”的概念制定了一个逻辑上正确的定义，并且证明算术以致一般纯数学是演绎逻辑的延伸。弗雷格还对专有名词的内涵性意义和外延性意义作了饶有趣味的区分，他指出表达不同内涵的两个专有名词可以指称同一个外延对象（如晨星和昏星），而某些表达了一定内涵的专有名词却可能根本没有相应的外延对象（如金山）。弗雷格的开创性工作带来了20世纪现代逻辑的空前繁荣，他对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重视也为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他对严密性和清晰性的追求则为此后的分析哲学运动灌注了一种科学精神。

英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年）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新黑格尔主义到先验唯心主义，又到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此后又转变为经验主义。他的学术研究兴趣也极为广泛，逻辑学、数学、认识论、哲学史、伦理学、教育和宗教等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在政治方面，他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曾多次大胆抗议英国和美国的非正义战争政策，甚至因此被政府关入监狱。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年）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1913年）一书，以及他的“类型论”、“摹状词理论”和“逻辑原子主义”等逻辑和哲学理论。在《数学原理》中，他和怀特海详细地阐明了某些纯数学原理如何从逻辑原则中演绎地推导出来。在用集合论解决自然数数列问题的过程中，罗素遇到了数学和逻辑学中的悖论（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他发现这些悖论均来源于自我指示的恶性循环，即把关于项的规定反过来用于包括许多项的类本身。为了解决这些悖论，罗素建构了一种类型论，指出一个包括许多项的类型本身不是该类型中的一项，而应当是另一种更高类型中的一项，比如包括许多猫的猫类本身不是一只猫。在《论指称》（1905年）等著作中，罗素提出了摹状词理论，主张不用名字而用其特有的某种性质来指称一个人或一个东西，这样就能避免将不存在的东西（如金山、虚无）误解为是存在的，因此也就澄清了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以来关于存在的哲学思想的混乱。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1914年）、《逻辑原子主义哲学》（1918年）、《心的分析》（1921年）和《物的分析》（1927年）等著作中，罗素阐述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建立在直接的感觉资料的基础之上，所谓的物质实体不过是感觉资料的逻辑构成。罗素把这些不可再分的最简单的感觉经验称为原子事实或逻辑原子，它们是既非物理的也非心理的中性的事实，只要通过一定的逻辑形式和逻辑演算规则将关于原子事实的陈述结合起来，就可以构成我们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知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是逻辑经验主义或分析哲学的早期形式，它明显地具有马赫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的中性一元论的特征，并且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不过罗素不同意后者完全拒绝研究情感、价值、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褊狭态度。分析哲学的另一个创始人是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同事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年），他是一位比罗素更为彻底的新实在论者，一生都在为常识辩护，并且开创了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自然语言）分析学派。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摩尔的日常语言分析分别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的不同哲学倾向。

著名的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是分析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早期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1921年）成为维也纳学派的重要经典，而其后期名著《哲学研究》（1953年）等著作则深刻地影响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发展进程。《逻辑哲学论》的主旨是要指出传统哲学的错误在于对我们的语言逻辑的误解。在该书中维特根斯坦首先断言，任何有意义的语句要么是一个由简单名字（相应于简单对象）连接起来的原子语句，要么是一个由原子语句构成的真值函项复合语句。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每个原子语句都具有一种精确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就是对应于一种可能事态的逻辑图像，该事态必然具有与描述它的原子语句完全相同的形式结构。推而广之，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由相应于真实的原子语句的许多事实构成，因而整个事实世界本身也必然具有一种精确的逻辑结构。与此相反，一切既不是原子语句也不是真值函项语句的其他语句严格说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所有伦理学、美学、哲学甚至逻辑学的命题都属于无意义的语句之列，连他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陈述的那些命题也是如此，惟一有意义的命题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因此维特根斯坦宣称，任何真正理解了该书主旨的人最后都要抛弃书中的命题以及一般的哲学，正如登上高处以后丢掉梯子一样，只有这样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既然我们不能对人类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做出有意义的陈述，那么它们就是神秘的东西，而“一个人对于不能言说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这就是《逻辑哲学论》最后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却激烈地批判了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表述的早期思想，放弃了逻辑原子主义关于一个命题具有惟一的确定意义的绝对主义，同时也放弃了关于人工语言的精确性的理想，转而主张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出现的具体语境和实际用法，同一个句子可以由于语气和用法不同而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由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即每一种语言表达式都与一系列其他的语言表达和超语言的行为以及某种外界环境联系和交织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语境包括了说话者本人和对话伙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话语和行为，以及过去、当前和可能未来的具体情景，因而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自然和文化领域中学习和使用语言的全部社会活动，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可以有许多种，它们遵守各种不同的用法规则（即“深层语法”规则），这些约定的规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必须抛弃关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形而上学的先验图像，回到日常语言的丰富多样的用法上来。他指出，哲学的任务是进行治疗，而不是提出一种学说。由于各种哲学困难主要产生于对语言的误解和寻找一般的共同本质的错误倾向，因而通过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揭示就可以达到完全消解哲学问题的目标。比如本质概念其实是由语言产生的一个幻影，像“游戏”和“数”所指称的许多同类对象之中并不存在某种共同的本质，而仅仅存在一系列交叉搭接的相似关系或亲属关系，维特根斯坦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家族相似”，即一个大家族的各个成员之间没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实际存在的只是某些成员在这一点上相似，另外一些成员在那一点上相似。因此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们必须放弃追求共同特点和普遍性质的本质哲学，而满足于日常语言的无限多样性和丰富性，即使经验自然科学的表达式也不能避免这种开放性。此外，维特根斯坦还在私人语言和公共语言、身心关系、逻辑与数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引起争论的独到见解。

维也纳学派是1922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形成的一个著名哲学派别，他们所主张的逻辑实证主义（后来改称逻辑经验主义）属于广义的现代分析哲学运动。其成员包括汉斯·哈恩、菲利普·弗朗克、奥托·纽拉特（1882—1945年）、莫里茨·石里克（1882—1936年）、鲁道夫·卡尔纳普（1891—1970年）、赫伯特·费格尔（1902—1988年）、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年）等科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他一些哲学家如卡尔·雷蒙德·波普尔（1902—1994年）、阿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1910—1989年）、汉斯·莱欣巴赫（1891—1953年）、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1901—1983年）、卡尔·古斯塔夫·亨培尔（1905—1997年）、威拉德·范·奥曼·奎因（1908—）等人虽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但其学说与后者有着极为相近的哲学倾向，并与维也纳学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谓逻辑实证主义是相对于孔德等人的第一代实证主义和马赫等人的第二代实证主义而言，这种新的实证主义在拒斥形而上学、强调经验检验标准方面与老实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企图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最初的哲学立场是：一切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类，一类是逻辑和数学的纯形式命题即分析命题，它们仅从逻辑上就能获得证明；另一类则是关于经验和事实的科学命题即综合命题，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可以在经验中获得证实。因此，那些逻辑不能证明而经验也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命题。卡尔纳普指出，某些陈述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或者包含着非经验的无意义的词（如绝对、神、虚无、世界的原因、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等），或者违反了句法规则（如凯撒是一个质数），因而有神论和无神论、实在论和唯我论等所有的形而上学、艺术和宗教的命题都属于无意义的命题之列。然而，波普尔在分析自然科学理论的检验程序时发现，这种经验上的可证实性原则不仅排除了形而上学的陈述，而且由于其过分狭隘也将导致全部自然科学知识的毁灭，因为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全称命题，因而是永远不能完全证实的。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的缺陷，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证伪原则，即经验陈述与形而上学命题的区别不在于可证实性，而在于前者原则上可以被经验所证伪，那些获得经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就在于它们能够经受住迄今为止一切证伪的尝试。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证伪原则同样会遇到困难，因为关于存在的命题是不能证伪的，比如为了证伪“存在着某种尚未观察到的行星”的假设就必须查遍整个宇宙，而且事实上还存在着许多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经验命题或科学假设，如果坚持证伪原则就会将所有这些命题或假设从经验科学知识中排除出去。于是，卡尔纳普建议用可验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并且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句法规则，从而将经验上有意义的陈述说成是属于那种按照精确的句法规则建立起来且可以被验证的语言的陈述。然而，自然科学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能直接通过经验验证的抽象概念和理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卡尔纳普又为自然科学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最宽泛的经验主义意义标准，即一个不能还原为可观察的东西的科学概念或陈述，如果能从中推论出一些可以观察的未来事件的预言，从而可以在未来获得间接验证，那么它就仍然属于经验上有意义的科学概念或陈述。卡尔纳普相信，这样就可以把经验科学的概念与思辨形而上学的假概念清楚地区分开来了，然而对经验意义标准的不断扩展实际上已使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维也纳学派于30年代后期解体，此后它的一些思想继续在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中传播和发展。二战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形成的语言哲学学派部分地承袭了维也纳学派的思路，以对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的分析解决或消解哲学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威兹德姆（1904—1993年）、吉尔伯特·赖尔（1900—1976年）、约翰·兰肖·奥斯汀（1911—1960年）和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1919—）等。当代分析哲学对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重视也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比如符号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包括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的建立，以及数理逻辑和归纳逻辑的深入研究等等。二战后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成果尤其显著，比如诺姆·乔姆斯基（1928—）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理查德·蒙塔古（1930—1971年）建立的可同时用于形式化逻辑语言和自然语言的普遍语法等。目前美国除了成果卓著的老一代分析哲学家如奎因之外，还有一批像希拉里·普特南（1926—）和索尔·艾伦·克里普克（1940—）那样的哲学新秀，他们突破逻辑经验主义，或在分析哲学中渗入实用主义，推进了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被称为科学哲学的分支或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莱欣巴赫、波普尔、托马斯·库恩（1922—1996年）、伊姆雷·拉卡托斯（1922—1974年）、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年）等等。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涉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范式、证实和证伪的标准、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的进化与革命、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系统、科学规律的本质、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科学发展史等几乎所有与科学有关的领域，并且开拓了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的研究领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展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几乎在维也纳学派创立的同时，西欧出现了一个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运动，由于其发源地是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所以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其主要成员包括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年）、泰奥多尔·阿多尔诺（1903—1969年）、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年）、文学批评家沃尔特·本杰明（1892—1940年）和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年），此外，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则是该学派第二代的杰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他们运用马克思、科尔施和乔治·卢卡奇（1885—1971年）的物化和异化概念，首次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机构、技术统治和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试图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隐蔽的压迫和剥削机制。根据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活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个人在官僚机构和商业组织控制的大众传媒的操纵和误导下，在虚假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不仅产生了灵智和审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而且丧失了自由和批判的意识，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实际上的被操纵和不自由。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笼罩之下，精神文化和人的价值遭受漠视，个人成了市场力量的牺牲者，而物质财富却成了最高的善。社会批判理论的功能就是要探索、分析和揭示这种现象，以便提高整个社会的批判意识，从而通过人的解放实现一种个人可以真正自主和自由合作的理想社会。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霍克海默在其早期文章中提出，应当通过一种“跨学科的历史唯物主义”将各种社会科学的成果整合起来，同时赋予后者一种批判的视角。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仅仅是描述现存社会，而批判理论的基本目标则是人的解放。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1941年）一书中，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和市场统治是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工具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这种丧失目的的理性化过程从工具式地支配自然走向了对人的支配和人的异化。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和《审美理论》（1970年）等书中提出，为了克服这种支配自然和他人的工具理性，我们必须发现一种非工具性和非支配性的人与自然及他人的关系。他在“自主的艺术”等模仿自然的审美经验中发现了这种关系，认为这种经验可以使人意识到社会矛盾，在既定秩序上打开缺口，否定物化和异化的现实。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通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分析，发展出一种广泛的文化批评理论。

马尔库塞早期受马克思、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较大，二战后则主要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结合起来阐述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爱欲与文明》（1955年）中，他认为人的存在是建立在爱欲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本能冲动又依赖于劳动并且被劳动所塑造，但是现代文明压抑人类的基本本能，因而是一种敌视人的自由和快乐的文明。我们必须在一种合理的经济组织中尽量减少“过度压抑”，实行爱欲与劳动的结合，这样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与快乐的理想社会。马尔库塞在《单维度的人》（1964年）等书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社会中阻碍自由合理的社会实现的其他原因，如社会整体的不合理、制造和操纵人们的虚假需要以及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等等，这些思想对青年学生和环保主义者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早期集中探讨社会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问题，此后他重新改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一种全面的交往行为理论。在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1982年）一书中，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批判，指出现代社会由于单维度的理性化，使得市场和官僚体制等制度破坏并瓦解了交往的生活世界，但他不同意借口工具理性的偏颇而全面否定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价值，这使他的立场带有非激进的改良主义色彩。由此出发，他试图建立起一种与片面的工具理性不同的、具有解放作用的合理性交往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从而为道德、法律、政治领域中非支配性的人际交往关系提供一套康德的绝对命令式的普遍规则和规范，以便克服异化、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民主理想。整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属于西欧的左派阵营，但是他们既不赞成共产党的立场也不同意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他们认为后者的改良主义也不足以超越现代社会。此外，他们并不将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理由是无产阶级已经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和异化的影响而丧失了批判的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相对照，青年学生似乎具有更多的革命性，60年代后期波及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造反运动确曾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等激进思潮的极大影响，马尔库塞甚至被视为激进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

从50年代开始，一个名为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在法国兴起，它一反存在主义等注重主体和历史的学说，强调结构在语言、知识和实在中的重要性，其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符号学、文艺批评、心理分析、政治学甚至数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结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于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年）。作为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认为任何一种语言本身都是由一套语言要素和规则构成的客观系统，一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某个特定语言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库。在这个符号库里的每个语言符号都有声音形象（语音，能指）和概念（语义，所指）两种要素。在不同的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不同的，因而是任意的；但在同一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则建立在该语言社会的约定之上，因而不受说话主体的个人倾向或外在对象的影响。就某一特定语言来说，每个能指的意义产生于它与其他能指的差异，推广而言，任何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特定位置。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则处于一系列语音的、语法的和句法的规则的支配之下，从而形成一种自主的结构组织，以此来保证语言的交流功能。这种结构语言学的特点在于重视语言的静态或共时的研究，而忽略语言的历史或历时的研究。

既然语言是社会符号总体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符号系统，那么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就可以被用来作为理解社会系统本身的一个范式，从而成为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索绪尔之后，率先将结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年）、《野性的思维》（1962年）和《结构人类学》（2卷，1958、1973年）等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断言社会本身是按照某种重要的交流或交换形式（如信息、知识、神话或人本身的交流或交换）组织起来的，借助于语言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该社会的种种亲属关系和结构，搞清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成员的不同性质和身份，同时结构主义方法还可以揭示出各种社会习俗和图腾制度的意义。瑞士心理学家和认识论哲学家让·皮亚杰（1896—1980年）不仅对儿童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还写了一本专著《结构主义》（1968年）。在该书中，他将结构定义为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节性的一种自足的封闭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受一系列内在规则的支配，结构又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而结构主义的任务就是透过表层结构去发现决定它的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年）试图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和《读〈资本论〉》（1968年）等书中，阿尔都塞首先区分了意识形态（人与其生活的社会条件之间的一种想象的关系）和科学，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经历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在断裂前的早期思想仍然属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式的前科学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其断裂后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中的成熟思想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运用了一种结构的因果性方法，即整体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年）则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的基础上改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无意识与其说是一堆生物本能和内驱力，不如说是一个语言能指系统，语言的结构形成了主体的无意识结构，因为正是隐喻、转喻、浓缩和替换等语言的动力机制，将社会的象征符号引进了主体的结构。法国结构主义者、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15—1980年）也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分析和批判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文学文本、大众传媒以及服装、建筑物等许多非语言的文化现象。结构主义在60年代达到鼎盛，其影响超出法国、波及到西方世界各国，甚至在富于分析哲学传统的英、美也有其反响，比如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和心智哲学中就可以看到结构主义方法的明显痕迹。另一方面，由于结构主义极端的反主体性、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因而引发了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激烈反驳，这些热烈的争论催生了此后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一词早在30年代就已出现，最初用来指一种反对现代主义传统的文学和文艺批评运动以及反对现代功能主义的建筑风格。1979年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欧塔（1924—1998年）出版了《后现代知识状况》一书，将后现代主义概念正式引入哲学领域，用来指称一种“对现代性的元叙述进行解构”的哲学倾向。此后，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为一种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广泛的文化思潮，涉及到哲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建筑学、大众传播学等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就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尼采、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同时也源自索绪尔等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拒斥，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最初也是后结构主义者，不过他们将后者对主体的拒斥和反对扩展到更加广泛的主题之上。因而最初的后现代主义可以用一系列的“反……”来界定，比如反认识论、反符合论真理观、反科学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实在论、反先验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话语中心主义、反文化一元论、反西方中心论、反人类中心论、反自主的理性主体、反元叙述、反宏伟叙述、反权威主义、反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即传统哲学所主张的一种完整的、惟一的、封闭的说明体系），等等。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对其所反对的现代主义学说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和破坏，因而他们的种种倾向可以归类为解构性的或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但是他们自己却拒绝将他们的立场看做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利欧塔、吉列·德勒兹（1925—）、理查德·罗蒂（1931—）和扎尼·瓦蒂莫（1936—）等欧洲大陆和美国的一大批哲学家，但其重镇当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科（1926—1984年）和雅克·德里达（1930—）。

福科早期曾在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下研究心理学，但是很快就转向了精神病学和思想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疯狂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1963年）等书。此后，在《词与物》（1966年）和《知识考古学》（1969年）中，福科认为现代的知识形式产生于历史上无人称的话语实践的框架之中，各种思想体系是独立于个别思想家的信仰和意图而形成的。他指出，现代知识型出现于18世纪末，人们在有关主体和人的本性的现代概念基础上建立起各种“人的科学”，用来研究和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运作的方式。依据这种知识考古学，福科反对预先给定的自我或人性概念，从而取消了自康德以来在西方文化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和人道主义的中心地位。在《监控与惩罚》（1975年）和《性史》（1976—1984年）等书中，福科运用系谱学方法研究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指出现代的社会监控权力系统是与人的科学一起产生的，心理学和医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被用做控制和训诫个人的技巧，目的是将人们转变成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标准的所谓“正常的人或主体”。通过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对比，福科指出现代社会秩序中的自我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自我形象，任何企图控制和规范他人的社会权力都会遇到某些个人的反抗，他们可能拒绝按照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形象来塑造自我，而在现存的思维和行为的社会规范之外创造别样的自我。福科将这种逃离现存社会、进行自我创造的行为称做“自由”，他认为哲学的功能就是批判地审视现存社会和我们自己，指出现存生活方式的偶然性和暂时性，从而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并且重新创造新的可能性。

德里达可以说是20世纪末期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在其哲学生涯的开端，德里达就从抨击胡塞尔的现象学入手对西方哲学传统发起了挑战，他指出被胡塞尔当做西方思想典型范式的几何学起源于一种超时间的完美知识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既不可能在时间中实现，也不可能在生活经验中获得其基础。此后，德里达在《言语与现象》（1967年）和《书写与差异》（1967年）等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解构”概念，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无情的分解、消解、拆除和颠覆。在德里达看来，从柏拉图直到当代的所有建立在压迫性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原则基础上的固定的等级结构，都在应当被解构之列，逻各斯、话语、在场、本质、实体、理性、永恒、绝对精神、固定结构等概念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和特权都应当被剥夺；他进而通过运用“分延”、“增补逻辑”（亦此亦彼）等新概念恢复与它们相对的从属概念（如书写、不在场等）的应有地位，从而彻底颠覆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不仅如此，德里达进一步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与实在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关系或意义，因此对绝对真理甚至真理本身的追求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表现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然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后现代主义对于破除思想僵化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如果我们将眼光扩大到西欧之外，注意到正在美国发展的以小约翰·科布（1925—）和大卫·格里芬（1939—）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它与当代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想交叉关系，以及它对多元文化和非破坏性的后现代科学技术的提倡，就能深切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运动中所蕴含的进步意义和积极的社会作用。总之，像后现代主义这种如此彻底的文化反传统潮流在当代西方出现是耐人寻味的，它一方面反映出核战争的威胁和环境破坏的全球性危机所引发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生存于金钱和权力圈外的知识分子反抗现代社会权力无孔不入的控制、要求更加平等的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社会科学的新趋势

从19世纪开始，西欧的一些生理学家就在实验科学精神的影响下开创了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冯特（1832—1920年）在19世纪70年代正式创立了实验心理学。

进入20世纪以后，心理学领域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的繁荣局面。其中对西方当代文明影响最大的当推由奥地利伟大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通过对歇斯底里症等变态心理、人的梦境以及日常心理活动的研究，发明了以自由联想法为核心的精神分析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逐渐发掘出潜藏于人类心灵内部的深层心理因素。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1900年）、《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年）等著作中指出，人类的精神生活分为三个层面，即潜意识（或下意识、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意识位于人的心理的最高层面，它是人的整个心理活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正是在它的控制和协调下人的精神生活才能正常进行。意识下面则是前意识，它由于与目前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因而暂时处于意识领域之外，但它或者曾经属于意识领域或者可以较容易地直接进入意识领域。潜意识则是人的心理中最原始的冲动，它通常被意识压制在心理的最深处，但它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以梦境、过失、反常行为或伪装成前意识的曲折方式突破压抑和审查，从而进入意识领域而获得自我表现和满足。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潜意识的非理性冲动不仅是变态心理形成的根本原因，而且是包括常态心理在内的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

后来，他在《自我与原我》（1923年）等书中又提出了与此相应的另外一种人类心理的三分法，即原我（或“伊德”）、自我和超我。所谓“原我”是指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力量，它只服从快乐原则，不顾条件、后果、道德和社会要求一味地追求自我满足。“自我”则根据现实原则限制、调整、修改、指导原我，以便在现实许可的条件下部分地满足原我的要求。“超我”是由童年时期父母权威的内在化所形成的，成人后则以良心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作用是监视、检查原我的冲动，并强迫自我去压制那些社会道德所不容许的冲动，因此儿童的早期经验对其后来的个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最初主要是指性本能，后来又称之为“里比多”或原欲，此后他将本能的范围扩展到生本能和死本能两种。在《少女杜拉的故事》（1905年）、《性学三论》（1905年）等书中，他认为幼儿的性欲发展通常经历一个“俄狄浦斯情结”时期，此时的幼儿会产生一种恋母憎父或恋父憎母的倾向；此外他将原欲看做是个人和人类种族借以生存、发展和繁衍的心理根源和原动力。在《图腾与禁忌》（1913年）、《幻想的未来》（1927年）、《文明及其不满》（1930年）等书中，弗洛伊德探讨了宗教、道德和社会制度的起源，认为早期人类社会中的图腾禁忌制度是为了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来的罪恶感而产生的，除了社会需要的原因之外，一般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结构主要是由人们的罪恶感和赎罪心理所造成的。弗洛伊德进而断言，历史事件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不过是原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冲突斗争的反映。文学和艺术作品则是艺术家潜意识的本能冲动升华的产物，在艺术作品中受压抑的愿望经过变形后获得了满足和宣泄。

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易引起误解和招人反感的是其泛性论。精神分析学派建立不久，其内部就因此而产生了分歧，弗洛伊德的学生和早期追随者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73年）和卡尔·古斯塔夫·容格（1875—1961年）先后与他分道扬镳。阿德勒不满弗洛伊德过分夸大性欲在整个人类心理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转而研究生活环境和教育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同时提出了以超越自卑情结为核心的个体心理学。容格则将原欲概念扩展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冲动或一般的生命力，而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将其局限在性欲方面。在容格看来，弗洛伊德的性压抑学说不足以解释个人同整个文化的关系问题，因此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从个人心理扩大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是在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历代祖先们经历过的普遍经验所形成的心理积淀物，这种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在梦境、幻想和神话之中获得了象征和表现。总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然不愧为动力心理学和深层心理学的开创性成果，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提供了心理学的依据，而且直接对西方社会的性解放和其他反传统运动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0世纪西欧的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之外，还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其代表人物为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卡斯帕·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和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1881—1955年）。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曾跟随一支人类学考察队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前往安达曼岛考察。返回英国以后，两人分别以《西太平洋的探险队》（1922年）和《安达曼岛人》（1922年）为名同时发表了对当地土著居民的社会和文化的调查结果，在这两部著作中他们首先提出了功能主义的人类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功能主义人类学派。与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进化学派、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的理论不同，功能主义学派主张无论是工具和日常用具还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功能，而且每一项功能都与其他功能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人类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该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又有所不同，马林诺夫斯基注重对人类生物需要的研究，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则偏重社会结构的研究，因而后者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功能论。此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继续发展和完善了功能主义的理论，前者写出了《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1926年）、《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年）、《科学的文化理论》（1944年）、《自由和文明》（1944年），后者则写出了《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1952年）等著作。他们的功能主义思想及其实地调查方法对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从经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革命”，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表明，传统经济自由主义关于通过市场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动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理论是有问题的。为了解救经济危机，凯恩斯在其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以有效需求原理对失业和生产过剩形成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同时提出了消除失业和生产过剩的政策建议。他认为，社会就业量取决于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内的有效需求的大小，这两种需求又受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制约，由此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则必然导致充分就业的目标难以实现。根据这一分析，凯恩斯建议政府应当积极采取调节经济的措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便弥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从而达到消除失业和生产过剩的目的。为了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凯恩斯还提出了投资的乘数原理，即投资量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总量的成倍增长。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缓解经济危机、促进二战后数十年间的经济增长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以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然而6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生了经典凯恩斯主义难以解释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存在等多种并发症，由此引起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补充、发展和修正的趋势，形成了以英国新剑桥学派和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虽然前者反对后者所奉行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等政策，但两者在强调必须依靠政府调节和管理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立场。从这一点来说，它们仍然属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范畴；然而5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货币学派则重新转向了经济自由主义。

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本身是趋向于稳定的，国家对经济的财政调节有弊无利，通货膨胀就是由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造成的货币流通量过大所引起的，因而要制止通货膨胀必须紧缩政府开支，减少货币流通量。货币主义强调，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对物价水平和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正确的政策应当是根据经济增长率的比例有限制地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才能使经济获得稳定的发展。此外，属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还有以埃德温·坎南（1861—1935年）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899—1992年）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新自由主义），其理论不仅反对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干预，而且将社会主义说成是侵犯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奴役制。7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以罗伯特·蒙德尔（1932—）和阿瑟·伯特·拉弗（1941—）等人为代表的供应学派以及合理预期学派也都属于经济自由主义阵营。后者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是稳定经济的惟一有效方式。而前者则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政府税率过高和供给不足，因而应当大幅度降低税率以便刺激投资，从而达到增加供给和财政收入的效果。这一主张成为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除了较为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外，当代西方还存在着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学派。比如以联邦德国的瓦尔特·欧根（1891—1950年）和路德维希·艾哈德为首的弗赖堡学派（也被称做新自由主义），他们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对市场运行进行适当调节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另外还有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年）的创新理论，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16—）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以及主张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学派，鼓吹改良主义的新制度学派和属于新左派的激进经济学派等等。

在历史学领域，20世纪初的西欧曾出现过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他在其主要著作《西方的没落》一书（1918—1922年）中提出了一种比较文化形态学，认为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必然经历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落几个阶段。他虽然声称反对西欧中心论，但仍然断言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八种文化中的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墨西哥）都已经死亡，而只有西方文化是世界上惟一还有生命的优越文化。由于西方文化具有一种所谓“浮士德精神”的对外扩张冲动，因而西方文化将经过血腥的战争和革命，最终由德意志民族运用恺撒主义的强权结束战国时期的对峙局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

继斯宾格勒之后，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提出了自己的文明形态史观。在其名著《历史研究》等书（1934—1961年）中，他认为在人类6000年的历史中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文明在内的21个文明获得了发展，其余的5个属于停滞的文明，如果再加上几个流产的文明，那么文明的总数则有30多个。与斯宾格勒相似，汤因比也相信每一种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然而这种周期性的兴衰并不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其中存在着一种逐步的改进或某种进步。他认为，人类各代文明的产生在于对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所提出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反之，缺乏足够的挑战或过分严酷的挑战都会使人们要么丧失创造文明的动力要么被压垮。那些能够率先提出应战的只是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创造性的少数人，他们将成为一个成长中的社会的领导集团，而缺乏创造力的广大群众则只有通过模仿跟随他们前进。然而，一旦某个文明由于制度的僵化或领袖的自负导致自决能力和创造力的丧失，就会无法应付进一步的挑战，失去影响群众的魅力的领袖便只好依靠武力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由此引起群众的离心离德，此时文明就会面临内外无产者的反抗和入侵，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和解体。汤因比断言宗教是文明的基础与核心，因而要实现人类统一的理想就先要求得宗教上的统一，他甚至预言中国古代的智慧如墨家的兼爱思想有可能使中国在未来人类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汤因比的文明理论中有许多深刻的洞见和精彩的猜测，但他的理论毕竟是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而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

以前，西方传统史学一直集中于政治史领域，主要研究政变、战争、外交等政治军事事件的历史，因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础因素。从20世纪初期起，随着唯物史观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界逐渐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反叛传统史学的思潮。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派有法国的年鉴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数量历史学派。

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年鉴学派由此得名。他们反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和大人物的狭隘学风，提倡一种总体历史学，主张关心人民的全部生活，综合研究过去的地理环境、人口组成、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科学艺术、宗教信仰乃至心态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所有方面，力图完整地再现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总图景。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和布洛克的《封建社会》（1939—1940年）等书已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作。

二战结束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年）继承了年鉴学派早期对历史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的思路，进一步从时间和空间方面发掘历史上的社会生活的多层次结构。在其不朽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布罗代尔全面研究了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各方面的历史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将历史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时间节奏：第一种是涉及人与其自然人文环境之间关系的几乎静止的地理时间，第二种是涉及各种人类群体（阶级、民族、国家、文明）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缓慢变化的社会时间，最后一种才是涉及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迅速变化的个人时间。他认为传统史学所注重的政治事件史只是短时段内的转瞬即逝的泡沫，而真正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则是那些在长时段里稳定发挥影响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等非个人的巨大力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67—1979年）中，布罗代尔展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人口增长、衣食起居、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商业运输等人类物质生活变化的广阔历史图景，指出人口增长和生存斗争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继前两代史学家的总体历史和心态史研究之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更加注重跨学科和数量化的历史研究，同时恢复了政治史的研究。

除了年鉴学派之外，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英国工业化和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运动，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历史课题方面都不断有论著问世。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运用计算机和数量方法处理历史数据的新经济史、新社会史和新政治史学派首先在美国建立起来，并逐渐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和全世界。

20世纪西欧科学的发展历史昭示我们，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性力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发展和其他问题时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发展和应用科学的同时，我们仍要保持哲学反思和批判精神所特有的那一份清醒和冷静，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引导人类文明沿着和平、公正、健全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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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20世纪的西欧文学与艺术

20世纪的西欧文学艺术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一方面，现实主义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文学、绘画和电影等领域中不断有新的流派和优秀作品涌现出来；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对西方传统美学和艺术成规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先锋派艺术家们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和影视等各个领域中均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和大胆的革新，创作了许多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新颖原创性的杰出作品，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题材和内容，也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这种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色彩，有些流派和艺术家甚至流于片面追求新奇和怪异的极端。

一、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进入20世纪以后，现实主义虽然在西欧文学中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仍然涌现出一批著名作家和作品，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不断吸收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出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叉融合的趋势。

20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有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罗曼·罗兰（1866—1944年）、昂利·巴比塞（1873—1935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年）、路易·阿拉贡（1897—1982年）等人。法朗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杰出的小说家、诗人、文艺批评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早期小说《波纳尔之罪》和《黛伊丝》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和天主教会的不满，长篇小说《当代史话》描绘了法国的社会生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他的后期小说《企鹅岛》、《诸神渴了》、《天使的反叛》等讽刺了资产阶级的文明。法朗士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他曾积极支持俄国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并在晚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罗曼·罗兰也是跨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创作了《群狼》、《丹东》、《七月十四日》和《罗伯斯庇尔》等革命戏剧，歌颂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博爱信念。他曾任索崩大学音乐史教授，著有西洋歌剧史和音乐史多种，并陆续发表了《米凯朗基罗传》、《贝多芬传》和《托尔斯泰传》等艺术家传记。他的著名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了一个音乐家通过艰苦的个人奋斗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充分表达出他对物欲横流的鄙俗社会氛围的厌恶以及对艺术的崇高使命的赞美。晚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欢悦的灵魂》，描写知识分子通过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在政治上，罗兰从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写了反战檄文《超出混战之上》；十月革命后，他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并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除了罗兰之外，其他一些作家也表达了激烈的反战立场。巴比塞根据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战火》和《光明》，不仅控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而且揭示了士兵群众的革命情绪和觉醒过程。

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继承了巴尔扎克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现实主义传统，然而他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往往采用内心独白和生活场景主观化的手法揭示和烘托人物的微妙感受和深层意识活动，因而他的创作倾向被人称为心理现实主义。莫里亚克的主要作品有小说《与麻风病人接吻》、《爱的荒漠》、《蝮蛇结》以及少量的戏剧。在这些作品中，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金钱、财富和肉欲所导致的罪恶和毁灭，暴露出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丑恶面：婚姻是男女双方的仇视和决斗，家庭变成奴役的锁链，性爱则由于充满占有欲的嫉妒和支配对方的企图最终演变成悲剧。阿拉贡早年曾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1927年他加入法共以后开始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其以《现实世界》为总标题的系列小说中，阿拉贡全面深入地描绘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在二战中的抵抗运动期间，他通过《断肠集》、《爱尔莎的眼睛》和《法兰西晨号》等作品愤怒控诉了法西斯的侵略暴行，鼓舞了人民战胜敌人的斗志。20世纪后期，虽然面临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有力冲击，但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绝迹，80年代以后以自传、传记、回忆录和历史小说为代表的“纪实性文学”，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

在20世纪的英国文坛上，除了老一辈剧作家萧伯纳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一批现实主义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在其成熟期创作了史诗般的巨著《福尔赛世家》和《现代喜剧》等，以一系列有产者人物群像暴露和嘲讽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善及其传统的瓦解和崩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败者、反叛者和艺术家却寄予了同情和赞赏。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1970年）是一位富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家。在其最著名的小说《通往印度之路》中，福斯特揭露了英国在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表现出来的偏见和不公正，引起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关注。在文学理论著作《小说面面观》里，福斯特提出了小说既大于现实又小于现实的新颖论点，同时还提出了“平面人物”和“浑圆人物”的著名观点，认为小说家只有将两种人物适当搭配和结合才能全面地再现现实生活。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年）则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其创作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在他的重要作品《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多有直率的性爱描写，故曾因“伤风败俗”而遭查禁。然而他的作品毕竟不能同末流的色情小说相提并论，劳伦斯的主题是通过对本能性欲的礼赞抨击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以美好的性爱来对抗机器工业对人性的扼杀。此外还有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1965年）和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年）等。前者的作品包括基于自身早年经历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以及一些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的游记；后者则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作品分为“消遣文学”（如充满悬念的间谍小说）和“严肃文学”两类，其代表作是两种文体结合的小说《人性的因素》。

德国在20世纪成就最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首推亨利希·曼（1871—1950年）、托马斯·曼（1875—1955年）兄弟，后者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亨利希·曼是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他一贯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曾在纳粹的迫害下流亡国外。1949年，他被选为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但未及回国即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亨利希·曼的代表作品有小说《垃圾教授》、《帝国》三部曲和《亨利四世》等。他在《帝国》中广泛揭露了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社会生活，第一部《臣仆》以尖锐的嘲讽笔调暴露了赫斯林等德国资产阶级分子争做帝国统治阶级忠顺奴仆的丑恶嘴脸，后两部《穷人》和《首脑》则分别刻画了德国无产阶级和将德国拖进战争的统治集团的不同形象。托马斯·曼是亨利希的弟弟，早年曾受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和音乐家瓦格纳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而被誉为20世纪世界小说艺术大师之一，其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浮士德博士》等。《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托马斯·曼的成名作，该书形象地描绘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无可挽回的衰落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塑造了这个家庭四代人和德国上层社会的生动群像，构成了一幅德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全书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幽默，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其他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成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证书语）。《魔山》则是一部具有深刻人生哲学内涵的哲理小说，书中通过描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一所肺病疗养院里代表当时各种思潮的各色资产阶级人物的思想冲突，表达了托马斯·曼对一战前后影响欧洲的人道主义、强权暴力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分析思考，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风云莫测的时局和众说纷纭的哲学思潮的踌躇和彷徨，因而被称为体现出“整个欧洲精神生活的精髓”的时代小说。在此后创作的《马里奥和魔术师》、《约瑟和他的兄弟们》、《浮士德博士》等小说及其他作品中，托马斯·曼激烈地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沉痛地反思了德意志民族被希特勒纳粹党拖进战争灾难的教训，同时也清算了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对自己早年思想的影响。他的有些著作因此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查禁和焚毁，作者本人也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然而他一生坚持人道主义立场，逝世前还诚恳告诫两个德国的人民要维护道德与秩序、正义与和平，而不要互相辱骂、野蛮欺诈和残忍仇恨。这一时期德国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赫尔曼·黑塞（1877—1962年）、伯恩哈德·凯勒曼（1879—1951年）和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1898—1970年）等人，这些作家大都坚持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立场，在不同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罪行，同时也严肃地思考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雷马克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该书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无意义和残酷性，控诉了遭受战争摧残的青年一代的悲惨命运，出版后立刻轰动世界，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反战小说。此外，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现实主义流派，如二战前西班牙的社会小说和葡萄牙的新现实主义，二战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北欧各国也涌现出一些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空前灾难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异化，导致了人们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怀疑和信仰危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以及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等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欧广泛传播。在这种背景下，西欧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反传统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和存在主义文学等，文学史家一般将这些有别于现实主义的流派统称为现代主义文学。我们曾经谈到，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真实生活方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但由于片面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因而忽视了生活中同样真实的另一半即主观世界，有时甚至由于刻意模仿外部现实而流于琐碎和表面。有感于此，现代主义文学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挖掘人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提倡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真实展示，高扬文学自身应有的表现功能。在内容上，现代主义文学关注人性和人的生存状况，尖锐批判现代社会的荒谬性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注重表现人的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很大地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在艺术手法上，现代主义大量运用神话、象征、隐喻、暗示、时空颠倒、内心独白、意识流和自动写作等创新技巧，丰富了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然而，在暴露丑恶的同时，某些作品也流露出对丑恶和怪异的过分偏爱，甚至提出“以丑为美”的过激主张；一些作家在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标新立异的同时，其作品也陷于混乱、晦涩和玩弄形式的末流。

未来主义在20世纪初最先打出反传统的旗号，主张彻底摈弃一切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标榜要创造“属于未来”的全新艺术。意大利诗人菲利普·托马佐·马里内蒂（1876—1944年）是未来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于1909年2月20日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宣告了未来主义的诞生。此后数年内未来主义从文学迅速波及到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甚至成为欧洲风靡一时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未来主义文学热衷于反映工业化的新时代，歌颂现代大都市、机器文明、速度和竞争，崇拜暴力、战争和超人，攻击国家、教会、家庭和道德，既富有对旧世界的反叛力量，也带有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色彩，马里内蒂后来甚至堕落为墨索里尼的帮凶。在艺术方法上，未来主义提出了一套标新立异的主张，比如“消灭形容词”、“消灭副词”、“消灭标点符号”、“毁弃句法”，抛弃传统诗歌的韵律和修饰，提倡运用绝对自由的类比，把数学符号、音乐符号引进文学作品，突出音响、重量和气味等感性现象的作用，提倡“自由不羁的想象”，大刀阔斧地革新诗歌语言。马里内蒂还创造了未来主义的“合成戏剧”，其代表作《他们来了》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传统的戏剧冲突，只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和桌椅，以及三四句混乱的台词，借助舞台灯光渲染出神秘莫测的幻象和焦虑不安的气氛。除了马里内蒂之外，西欧未来主义的代表作家还有意大利进步诗人阿尔多·帕拉泽斯基（1885—1974年）、创立自由诗的吉安·皮特罗·卢齐尼（1867—1914年）以及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年）等人，后者借鉴立体主义绘画的技法，创立了“立体未来主义”诗歌形式。虽然未来主义文学运动不免偏激和形式主义的流弊，以致20年代末以后即趋于沉寂，但其大胆创新的试验确曾给予整个欧洲文学以强有力的冲击，推动了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发展。

与未来主义在意大利流行的同时，意大利还出现了一位戏剧怪才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年）。他那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怪诞剧，以离奇的情节和夸张的手法，运用主人公大段的独白将零散的情节贯穿起来，表现了现代人的异化和自我的分裂。其名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率先采用“戏中戏”的手法，让6个自称被作者抛弃的角色闯入某剧团的排演场，要求导演把他们的戏排出来。皮兰德娄由于对戏剧和舞台表演大胆而出色的创新，荣获193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以罗马尼亚作家特利斯唐·查拉（1896—1963年）为首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在瑞士发起了一个自称为达达主义的反叛传统的运动，他们声称反对一切文学传统和现有的价值观念，不仅反对宗教、政治、伦理和家庭，而且反对理智、科学和逻辑，声称惟有自发性和自由才是高于一切的真正的生活。这种全面的虚无主义使它在文学方面成果甚微，不过它却直接孕育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后者的早期代表人物大都是从达达主义阵营中分裂出来的。到20年代中期达达主义已经销声匿迹，连查拉本人也加入了超现实主义的行列。

超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是由阿波利奈尔在1917年首先发明的，1919年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年）和菲利普·苏波（1897—1990年）合著了第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磁场》，1924年11月布勒东起草并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标志着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正式诞生。布勒东是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最初属于该派的还有苏波、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1895—1952年）等法国作家，此后超现实主义逐步发展为一种国际性的文艺思潮，其影响波及到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电影等众多领域。该派的活动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969年超现实主义团体才正式宣布解散。超现实主义者将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和思想自由作为最高目标，因而极力抨击现实主义文学，指责后者只知道描绘现存事物的表面和细节真实，却忽视了人的内心真实，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却不告诉我们可能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启发下，超现实主义者强调表现摆脱理智控制的潜意识世界和梦幻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更高、更真实的现实即“超现实”；同时他们企图使梦幻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融合起来。为了真实地表现超现实世界，超现实主义者不仅特别重视梦幻、欲望、疯狂和想象在解放精神潜能、把握内心真实方面的作用，而且还创造了所谓“自动写作”的新奇手法，即在创作时排除一切道德考虑和审美选择，摆脱理性、逻辑、文明和传统的束缚，彻底放任精神的自动性，从而如实地记录下不加掩饰和歪曲的感受、联想、意象、幻觉等潜意识的真正活动。布勒东的中篇小说《娜嘉》就是自动写作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书通过作者与一位在巴黎街头流浪的神秘女子的邂逅和交往揭示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书中没有连贯的情节和完整的形象，充满了作者的零碎记忆和思想跳跃，以及语言和意象的自由组合，集中体现了自动写作的艺术特色。在文学体裁方面，超现实主义者特别偏爱诗歌，认为诗歌不仅是对理性的反抗和潜意识思想的自由表达，甚至是解放人类的重要手段。他们断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具有诗意，即使他们创作的小说和剧本也都属于诗歌的范畴。布勒东在30年代后期还首先提出了黑色幽默的概念，发表了《黑色幽默文选》，此后黑色幽默作为一种荒诞、冷酷、恐怖、亵渎的玩笑手法风靡了欧美的文坛。超现实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倾向导致了他们激进的政治立场，阿拉贡和布勒东等人曾在1927年加入法共，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生活和艺术探索的自由，后者不久即脱离了法共。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还有布勒东的《可溶解的鱼》、《连接的容器》，阿拉贡的《放纵》、《梦幻之潮》、《巴黎的农民》，艾吕雅的《不死之死》、《痛苦之都》等。

象征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后期象征主义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者继承并拓展了早期象征主义的审美理想和表现手法，主张通过一连串具体事物或境遇（所谓“客观对应物”）象征出作者的抽象思想和情感，或者通过隐晦的意象迫使读者穿透严酷的现实世界看到一个完美的超验的理念世界。他们认为诗正是逃避现实世界进入理念世界的媒介，其诗作往往不加解释地使用各种意象和象征来暗示思想、情感和理念，而其语言则具有音乐般的暗示性和朦胧美。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包括保罗·瓦莱里（1871—1945年）、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年）等人。瓦莱里被誉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早年他曾醉心于探索脱离现实生活的理念世界，但后来他醒悟到心灵不能一味地内向，情感不能永远被压抑，而必须重新回到感官世界和现实中来。在其著名长诗《海滨墓园》里，他运用大海、白帆、阳光、海风、墓地等意象象征性地表达了对生与死、无限与永恒的沉思。在《年轻的命运女神》和《幻美集》等诗篇中，他通过各种形式探讨了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提出感官的刺激必须受心灵的控制和引导，两者的结合将成为创造性的源泉。瓦莱里诗歌的艺术特色是不对象征符号作任何解释，大量使用隐晦的意象和隐喻，其用意不在于描述而在于暗示，诗风含蓄隽永，充满音乐的美感。叶芝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和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诗作在象征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强烈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驶向拜占庭》、《1916年复活节》、《丽达与天鹅》、《疯狂的珍尼》等。这些诗作的主题或表达了诗人对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传统道德的蔑视，或赞美生活的自然快乐，或讴歌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叶芝还创作了一些散文和剧本，后者大多以象征的手法表现爱尔兰的英雄传说和神秘思想。

英国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是后期象征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由于“他对当代诗歌做出的卓越贡献及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荣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等早期诗作中，艾略特以反讽和独白的手法勾画出上流社会的男女在信仰和爱情幻灭后，彷徨无告或荒淫堕落的复杂矛盾心理。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被批评界称为“现代文学的经典文本”，认为它集中反映了时代精神，即一战后西方青年的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灭的精神状态。在这部象征主义的杰作中，艾略特将现代西方社会比喻为败落的沙漠荒原，在那里大地干枯，战争肆虐，幽灵般的芸芸众生丧失信仰，道德沦丧，沉溺情欲，恐惧绝望，濒临死亡，惟有戒绝情欲、舍己为人、皈依宗教才能超越精神的荒原，获得拯救。诗中充满了断壁残垣、坟墓白骨、荒漠枯树、破碎的偶像等阴森的意象，以此象征丧失生活意义的西方现代社会腐败颓废的现实，而其象征意象的模糊性、暗示性和多义性，使读者可以从精神分析学或结构主义等多重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艾略特后期的重要诗作是长篇组诗《四个四重奏》，该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时间的哲学冥想，其中充满怀恋过去、不满现在、向往未来的情愫，不仅将时间的三维融为一体，而且透露出荣衰轮回的历史循环论思想，同时宣扬了基督教的谦卑和奉献精神。艾略特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诗集《空心人》、《灰色星期三》，剧本《教堂谋杀案》、《鸡尾酒会》等。在《传统与才能》、《诗歌的功能与批评的功能》等文学理论文章中，艾略特提出了“非个人化”和“客观对应物”的著名论断。他强调诗歌不应放纵个人感情，而应表现全人类的普遍的情感和理念；指出表现感情的惟一途径就是寻找一种客观对应物，以便象征地暗示出某种情感和意念；此外他在传统与创新、文学创作的历史感与时代精神以及批评的客观性等问题上也不乏独到见解。除了上述三位作家以外，奥地利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年）和比利时诗人兼剧作家梅特林克等人也是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前者的主要诗作是《杜伊诺哀歌》和《致奥菲厄斯的十四行诗》，后者则创作了《佩雷亚与梅丽桑德》和《青鸟》等著名剧本。

表现主义最初是一个绘画派别，后来波及到文学领域，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以德语文学为中心、蔓延到欧美各国的文学运动，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代表作家有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年）、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年）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年）等。表现主义作家不同意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再现客观真实的要求，而强调直接表现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灵体验，提出“艺术是表现而不是再现”的主张。他们往往用怪诞、变形和扭曲的形象表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生活的感受和抗议，深刻地揭露和抨击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机器的腐败、僵化、野蛮和非人性，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和小人物则充满了同情。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转变到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其充满神秘气息和象征意味的“梦幻剧”《到大马士革去》被看做是最早的表现主义戏剧，剧中以内心独白和梦幻的手法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发展历程。而其晚期的室内剧《鬼魂奏鸣曲》则大胆安排死尸、鬼魂和人一起登场，以神秘怪诞的情节和形象揭露西方社会中难以沟通的人际关系。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表现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家。他一生处于父亲暴君般的专横压迫之下，他甚至说“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由此形成忧郁懦弱、孤独内向、毫无自信的病态性格。他曾勉为其难地在一家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任职，因三次订婚三次失败而终身未娶，40岁出头便因肺结核恶化而去世。卡夫卡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成名，而是作为工作之余寄托忧思和排遣苦闷的手段，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成为一种深刻真诚的内心流露，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其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小说《变形记》，书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在生活的重压下，他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丑陋的大甲虫。他因此而丢掉了工作并遭到家人的厌恶，由于不能挣钱又给家庭带来麻烦，他终于被愤怒的父亲砸过来的苹果击中后不治身亡，全家人如释重负，准备开始新的生活。该书通过整体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深刻地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包括家庭内部的残酷的利害关系，对小职员等无助的小人物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在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卡夫卡以梦魇般的扑朔迷离的叙述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司法机构践踏公正和草菅人命的罪恶以及官僚机器的冷酷无人性，描绘出普通人只能听凭其任意摆布的可怜命运。

布莱希特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诗人、剧作家、著名导演和戏剧理论家，由于其进步的反战思想，1918年11月革命时被推选为奥格斯堡工兵苏维埃代表，20年代后期他明确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一直没有参加共产党。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他被迫流亡国外，战后回到德国并从1949年起定居东柏林直至逝世。布莱希特一生创作了1500首诗歌和近50部戏剧。其早期的戏剧创作，如《夜半鼓声》、《在城市的丛林中》和《人就是人》等，明显地具有表现主义的风格。此后，他融会其他流派的各种戏剧理论因素，提出了独创的“叙事剧”理论和“间离效果”（即“陌生化效果”）艺术手法，从而创立了与前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型”戏剧相对峙的“表现型”戏剧理论。他主张演员应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演员不仅是角色的表演者而且是角色的裁判，同时观众也应与角色（演员）保持距离，以一种旁观者的批判态度对待舞台上表演的事件。这样就可以把平常的事物表现为陌生的，使观众用新的眼光审视它们，以理性的态度判断剧情的是非曲直，从而认识到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布莱希特一生创作的戏剧按题材可以分为教育剧、寓意剧和历史剧三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母亲》（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伽利略传》和《公社的日子》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通过一个随军女商贩的故事说明了想在战争中捞取好处的人必将走向毁灭，具有明显的反战主题。《四川好人》则通过一个中国四川的贫穷妓女行善而不得好报的故事，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伦理学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给罪恶以奖赏，而等待着好人的却是无情的惩罚？合理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是这个世界需要改变还是人需要改变？《伽利略传》是一出历史哲理剧，作者运用“开场诗”将15场戏串联起来，叙述并点评了伽利略的生平事迹。该剧不仅赞扬了伽利略钻研和坚持日心说的科学真理的执著和勇气，同时也暴露出他苟且偷生、屈服于教会淫威的软弱，明确提出了真理与权力冲突的时代主题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等问题。这些剧作成功地通过历史题材和寓意手法产生出一种距离感和陌生化效果，借助历史的评判照明当代问题，使观众从当局者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严肃地思索我们现在面临的困惑。

在20世纪小说革新的浪潮中，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年）和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年）堪称新思路的开拓者。纪德明确反对巴尔扎克式传统小说再现客观生活的功能，将小说变成对自我的探询，写出了鼓吹摆脱传统习俗、享受人生欢乐的抒情诗篇《地粮》以及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等“纯小说”作品，并于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鲁斯特则由于在小说艺术上的革新，被公认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在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和心理时间学说的影响下，普鲁斯特指出传统现实主义的最不真实之处在于切断了意识中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惟一的真实存在于主观意识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在其著名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中，普鲁斯特以叙述者“我”追忆逝去的青春年华为线索，展开了一幅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上层社会生活的图景，勾画出贵族和资产阶级逐步融合的过程，分析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嘲讽了庸俗无聊的人生百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艺术创作思想。在艺术手法上，他摒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完整的情节和典型人物的性格塑造，大量运用倒叙、预叙、叠叙等时间倒错的手段，通过感觉触发的回忆和联想展现了主人公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消逝的生活和现时的感受重叠交叉，使潜藏在梦幻和下意识中的自我流淌出来，从而开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

“意识流”一词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最先开始使用的，他把意识比喻为不可切割的流动的河水。此后，这一概念被借用于文学创作，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意识流小说成为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一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意识流小说无意于描绘客观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意识的流动，特别是潜意识的活动，因而必然打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转而运用心理逻辑去组织故事。在创作技巧上，这类小说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象征隐喻的手法，从语言风格到标点符号各方面均有许多创新。代表作家除了普鲁斯特之外，还有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和诗人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年）以及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1897—1962年）等人。乔伊斯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作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家，其作品被认为是欧美现代主义小说的最高峰。乔伊斯早期深受易卜生的影响，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通过描写都柏林下层市民的日常琐事，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在道德、精神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消沉麻木、无所作为的瘫痪状态，结构与风格上仍保留着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特点。在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乔伊斯开始着意运用象征主义技巧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努力排除小说的叙述者，转而依靠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他在成长过程中与家庭、祖国、宗教等社会力量的冲突，以及他最后在艺术创作中找到逃脱一切世俗羁绊的理想归宿的心路历程。为了真实地再现人物的意识流动，乔伊斯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刻意模仿人物性格发展各阶段的不同感受方式、思想特色和说话口气，同时综合运用自然主义的描写和象征的手法，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乔伊斯最重要的代表作当推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书中通过三个人物（青年艺术家、性无能的广告经纪人和他的妻子）在都柏林一天的生活，展现了处于天主教和大英帝国主宰下颓废堕落、濒于崩溃的爱尔兰社会的种种问题和深重危机。作者有意借用希腊史诗中献特洛伊木马计的英雄奥德修斯的辉煌业绩，反衬出当代西方“反英雄”的衰竭和无能、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和肉体上的纵欲主义，深刻地象征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衰落。《尤利西斯》被誉为20世纪的文学经典，同时也是意识流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在描写广告经纪人的妻子潜意识中的种种活动时，全章40多页竟然没有一个标点符号，只有作者自己指认的8个长句堆砌在一起。这些由内心独白、梦幻想象、跳跃的联想和蒙太奇剪接组成的文字丰富细腻地展现了女主人公潜意识的自由流动，由于其描绘性经验和性幻想的逼真和坦率，甚至导致该书一度被视为淫秽而遭查禁。乔伊斯晚年的小说《芬内根的守灵》通篇记述一个人一夜间的梦幻和狂想，其中对意识流技巧和18种语言（甚至包括中文）的混用构筑了一座无人能完全解读的天书，评论家认为这部书预示着现代主义的死亡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不过，虽然这种极端的语言实验超过了合理的限度，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却被现代派作家广泛采用，成为现代小说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比如，女作家伍尔夫独创性地运用第三人称的间接内心独白，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意识活动和内心世界，创作出《墙上的斑点》和《到灯塔去》等意识流小说。

3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直接源自存在主义哲学，二战后迅速在欧美流行起来，成为一个席卷西方世界的重要文学思潮。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在于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痛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和人是自我造就的，强调面对种种处境时个人所具有的选择的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其代表作家主要有法国的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等人。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除了其哲学著作之外，他的全部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做是对其哲学观念的形象阐释。在其成名小说《厌恶》一书中，萨特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在无聊生活中的顿悟，描绘了当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的恶心的感受。在短篇小说集《墙》中，萨特则展示了主人公们不敢正视自己的存在和逃避自由的怯懦，嘲笑了资产阶级愚蠢的自以为是，指出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公认的价值准则当作天经地义的存在理由不过是一种可笑的自欺。二战后，萨特发表了四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该书通过主人公玛第厄的生活展示了二战前法国知识分子在荒谬的世俗社会面前坚持抽象的个人自由，虽然不满现状但却无能为力的状况；而战争却无情地打破了和平、进步、理性、权利、民主和祖国等一切旧有的价值，玛第厄终于明白了人永远不能单独获得拯救，于是他冲破了世俗的羁绊，从优柔寡断和无所作为中振作起来，孤身一人在一个小村庄的教堂钟楼上开枪抵抗，通过英雄主义的行动实现了存在主义的自由原则。除小说外，萨特还创作了许多戏剧并提出了“处境剧”的理论，主张通过戏剧表现人在种种处境中的选择和自由。二战期间创作并上演的剧作《苍蝇》，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唤醒法国人民的自由意识，鼓舞他们义无反顾地与法西斯占领者做斗争，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反抗的呐喊：一旦自由在人的灵魂里爆发，神对他也无能为力了。在独幕剧《禁闭》中，萨特通过在虚拟的地狱中三个死人的纠葛，指出了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其中一句著名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曾招来多方责难，但萨特同时也肯定了他人对自我存在和自我认识的重要性，后来他进一步强调了活人是可以通过新行动来改变旧行动的，因而人也有砸碎地狱的自由。在其后期剧作《肮脏的手》和《魔鬼与上帝》中，萨特严肃地探讨了道德与政治、目的与手段、理想的纯洁性和斗争策略的关系问题，展示了追求有效性的政治现实主义与坚持原则的纯洁性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在他看来，与小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相反，如果想要有效地改造世界，政治家有时就不得不弄脏双手，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清白地掌权。在《什么是文学？》等文论著作中，萨特提出了“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的“介入文学”理论，并且身体力行，通过戏剧、政论、杂文和实际政治行动抨击法国的殖民战争以及美国和前苏联的侵略战争，同时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积极支持60年代末席卷西方的左派学生造反运动。除了文学作品外，萨特还写下了自传《词语》、论文集《处境》以及《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家庭中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等研究专著。1964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却出于“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的理由而拒绝接受。

加缪是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主义文学家兼剧作家。在其成名小说《局外人》中，加缪描绘了身处荒谬世界中的主人公冷漠的局外人式的生活态度；在《鼠疫》中则塑造了一位富于人道主义精神、敢于同鼠疫即法西斯主义顽强斗争的英雄人物；而在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则表达了在认识到世界的荒谬性和失败的不可避免性的同时仍然不懈地努力抗争的存在主义思想。不过，加缪对革命暴力一直心存芥蒂，在其戏剧《正义者》中他声称革命行动必须与人道主义相一致，而在政治随笔《反抗的人》中进一步反对“血腥的”革命，由此引起了维护革命的左派甚至包括其友人萨特的猛烈批评。波伏瓦也创作了一批表达存在主义思想和自身经历的文学作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女宾》、《他人的血》、《人总是要死的》和《年华的力量》等。法国存在主义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作家并不局限于写作令人望而生畏的哲学著作，他们大都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向公众解释其晦涩的哲理，因而很快便在法国社会和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义的时髦风气，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存在主义流行歌曲、存在主义时装、存在主义发式和存在主义狂游等等，使存在主义运动远远超出了哲学和文学的狭小圈子，演变成为一股世界性的社会思潮。不过，随着其代表作家的相继去世，存在主义文学运动逐渐失去了势头，同时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文坛的主导地位也被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取代。

后现代主义是5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出现在西方各国的一股重要文化潮流，它反映了当代西方人在丧失信仰和放弃绝对价值观后，反叛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原则，否定一切权威，崇尚自由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心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哲学解释学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后者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主张解构文学作品的独立文本和完整结构，颠覆以读者如实理解作者为模式的传统阅读方式，强调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创造性，有意通过误读给文本附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新意义，从而使阅读成为寻求快感的游戏。“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菲德里柯·德·奥尼斯1934年编选的《1882—1923年西班牙及拉美诗选》一书，用以指称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内部发生的一种逆动。50年代以后，在西欧出现了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派，而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则出现了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到70和80年代，后现代主义已经扩展为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各个领域的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直至现在仍然盛行不衰。就其创作宗旨而言，后现代主义不仅反对现实主义反映客观世界的传统，而且放弃了现代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物塑造原则，具有独立个性和完整人格的主体被分解成支离破碎的感觉，尊严高贵的人变成了渺小猥琐的反英雄，对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严肃思考被嘲讽一切人也嘲讽自己的戏谑态度所取代。在叙事结构上，后现代主义消解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幻想虚构的境遇、荒诞不经的内容和逻辑混乱的片断表现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世界与人生。在艺术手法上，后现代主义取消了作品的中心意义和逻辑一贯性，通过文本中的前后矛盾和断裂、情节的随意变更和组合、精神分裂式的表述和极度夸张的修辞手段，发泄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漠视、不满和反抗，同时体现出作者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不受任何约束的创作自由。

荒诞派戏剧是50年代初诞生在法国，而后流行于欧美各国的重要戏剧流派之一，其名称来自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于1961年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家是欧仁·尤内斯库（1912—1994年）和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年）。荒诞派戏剧多方接受了现代主义戏剧的影响，它承袭了存在主义的“荒谬”观念并将其推向极致，以极其荒诞的形式表现荒诞的世界和荒诞的人生。荒诞派一反传统戏剧的表现方式，在其作品中既没有明确的主题和连贯的情节，也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而只是试图以离奇怪诞的舞台形象将人生的荒诞状态直观地表现出来，因而大量运用直喻、象征、变形等戏剧语言暗示世界的荒诞和人际关系的难以沟通，促使观众领悟到人生的深刻哲理。尤内斯库是罗马尼亚和法国混血的法国剧作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反对现实主义等传统戏剧的“反戏剧”理论，认为戏剧只提出见证而无须说教，主张戏剧应当表现无法解决的思想危机和现实危机，在戏剧手法上主张对情节进行分解和变形，为人物设计的语言也不再表达事物的意义，以便营造出漫画般的极端滑稽的效果。其第一部剧本《秃头歌女》是荒诞派戏剧的开山之作，该剧通过两对夫妇不断重复一连串空洞的手势和文不对题的外语日常俗语，夸张地表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隔阂和现实生活的无聊荒谬。尤内斯库的著名剧作还有《上课》、《椅子》、《阿梅迪》、《犀牛》等。《阿梅迪》描绘了一对无爱的夫妇孤独痛苦的生活，他们长年与一具象征着已经死亡的爱情的尸体相伴生活在一套公寓里，随着剧情的进展这具尸体逐渐膨胀成令人作呕的巨型僵尸。《犀牛》则通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犀牛的荒诞情节，斥责了导致法西斯主义迅速蔓延的集体狂热。尤内斯库娴熟运用的直喻和象征手法的确可以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性作出深刻反省。

贝克特是爱尔兰出生的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一生写下了多部小说和戏剧，其中最为著名的剧作是《等待戈多》、《残局》、《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和《美好的日子》等，这些作品奠定了贝克特作为荒诞派戏剧最杰出的代表的地位，并为他赢得了196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等待戈多》中的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一条路上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陌生人，他们怀着“戈多明天准来”的希望天天以无意义的闲聊和滑稽的动作消磨时间，然而除了两个不相关的人来而复去之外，戈多始终没有出现，而他们只得永远盲目地等待下去，结尾时一个流浪汉解下裤带企图上吊自杀，却因裤子掉下而使悲壮严肃的行为变成笑柄。该剧和贝克特的其他几部戏剧都表达了同一主题，即人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既无力改变一切又难以相互沟通的尴尬处境。在艺术形式上，贝克特经常运用成对的人物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与孤独感，还以重复的手法突出生活的单调重复和没有意义。贝克特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简化，他将剧中人物、活动范围和语言尽量简化，以至在《呼吸》一剧中取消了任何人物、情节、动作和对话，全剧仅持续35秒，内容只是一个婴儿的哭声，用以表达出生即是痛苦的主题。除此之外，荒诞派戏剧的作家作品还有法国剧作家阿瑟·阿达莫夫（1908—1970年）的《入侵》、《塔拉纳教授》和《弹子球机器》，让·热内（1910—1986年）的《女仆》、《阳台》和《黑人》，以及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1930—）的《房间》、《生日宴会》、《管理员》和《回家》等。

几乎与荒诞派戏剧同时，在5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还出现了新小说派，60年代以后它成为风行于欧美和日本的重要小说流派之一。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有阿兰·罗伯—格里耶（1922—）、娜塔丽·萨洛特（1902—1999）、克洛德·西蒙（1913—）、米歇尔·布托尔（1926—）等人，他们在小说革新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特点在于对巴尔扎克式传统小说模式的拒绝，因而被称为“反小说”。他们在创作中反对虚构故事情节，取消典型人物的塑造，其作品时空颠倒跳跃，叙述角度多变，形成了新颖的小说风格。罗伯—格里耶在《未来小说之路》等论文中提出摒弃小说的社会意义和以人物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倡导如实地再现被解构为碎片的人和物的存在。在其代表作《橡皮》中，他通过一名侦探一天内的活动展现出琐碎的街头生活场景，书中反复写到侦探进文具店购买橡皮，不厌其烦地重复描述橡皮的外观细节，而侦破案件的重要内容却被淡化掉了。《窥视者》则叙述了一位旅行推销员奸杀少女的过程，作者以主人公的视觉角度展示了一个小岛上的真实景物和生活，而将主人公不可能看到的情节和内容抹去。而《在迷宫里》的主人公士兵则不知道自己是谁，其他人物也同样身份不明，连小说的叙述者也不断变换。罗伯—格里耶借鉴电影注重表现动作和物体的手法写小说，而他写作的电影小说也获得影视界的认同，依据他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拍摄的同名电影曾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

在新小说的实验中，萨洛特比罗伯—格里耶走得更远，她彻底摧毁了故事情节并解构了人物形象，其作品中充满了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潜对话”，用来表现人的潜意识以及意识中的波动和变化。她有关新小说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其论文集《怀疑的时代》之中。萨洛特发表于30年代末的小说《向性》借用植物生理学的这一术语，来比喻人在外界刺激下内心深处发生的类似条件反射的原始朦胧的心理活动。小说《陌生人的肖像》叙述了父亲对女儿的不满如何由于女儿找到了有钱的丈夫而消解，表现了人的意识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的反应和波动。而《金果》则完全没有故事、人物和中心叙述者，充斥全书的只有无尽无休的话语。西蒙早期曾创作过几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从50年代后期突然转向新小说的实验创作，代表作主要有《风》、《草》、《弗兰德之路》等。前两部作品以飓风和小草象征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人的渺小和荏弱无力，具有悲观的宿命论色彩；而在《弗兰德之路》中，作者通过参加二战的士兵的零星回忆和朦胧幻象反映出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和厄运。在艺术手法上，西蒙偏好冗长的句子，一句话有时长达一两页，甚至不用标点符号；此外他还用绘画的笔法营造出具有共时性和多面性的“文学画”的艺术效果。虽然文学界曾有一些争议，但西蒙仍然被授予198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新小说的革新运动中，布托尔的成就则主要体现在其作品的精心布局，以及用第二人称的叙述者“您”和“你”取代了传统小说的“我”或“他”，其代表作品有《变》、《刻度》等。

综上所述，西欧20世纪的文学主流可以大致概括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但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有新作家和新作品问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以反传统和标新立异为号召，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均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革新，除了一些难免的偏误以外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至今方兴未艾。此外，西欧当代还有许多无法归入上述流派的著名作家，也以其富于独创性的作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二、绘画、雕塑和建筑：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欧洲艺术的写实传统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自然”说，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后期。然而，随着照相机的研制成功和摄影术的不断完善，以前由绘画承担的如实记录客观物象的传统功能已基本被摄影所取代，因此从19世纪末的后印象派开始，新时代的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再现自然的写实艺术，转而着重发展美术在表现艺术家的主观感受和创造艺术美方面的功能。在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的这一变革过程中，西方的艺术家们也重新评价并吸收借鉴了东方艺术强调表现的特色，进而开创了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等属于现代主义的众多艺术流派。

野兽派是20世纪初在西欧出现的第一个现代主义艺术流派。1905年在巴黎举办的秋季沙龙上，以法国画家兼雕塑家昂利·马蒂斯（1869—1954年）为首，包括莫里斯·德·弗拉芒克（1876—1958年）、安德烈·德兰（1880—1954年）、阿尔贝·马尔凯（1875—1947年）、拉乌尔·杜飞（1877—1953年）和乔治·卢奥（1871—1958年）等在内的一批年轻画家展出了他们的一组色彩粗野、风格狂放的画作，而在展室中央却放置了一件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多纳泰罗的传统风格的人头像。这一情景被评论家路易·沃塞尔称为“一群野兽中间的多纳泰罗”，野兽派即由此得名。野兽派继印象派之后进一步与写实艺术及其传统艺术手法（如透视法）分道扬镳，其画风受到塞尚、高更和凡·高等人的影响，同时吸收了日本浮世绘等东方艺术的表现手法。他们运用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的鲜亮色彩随意涂抹，画面构图简练，线条粗放自由，造型高度概括，强调整体而忽略细部，以写意的风格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感情效果。马蒂斯是野兽派的领袖人物，其代表作有《风景》、《敞开的窗户，科利乌尔》、《马蒂斯夫人》、《自画像》、《生活的欢乐》、《红色的和谐》、《舞蹈》等。他画的风景常使用近乎原色的红、绿、蓝、黄等鲜艳色彩，笔触自由而流畅，营造出一种绚烂单纯的气氛和健康明朗的乐观情调，富于华丽的装饰美。他的人物肖像则对形体进行大刀阔斧的取舍，以鲜明的色彩勾勒出人像的轮廓线，在《马蒂斯夫人》中甚至用大胆的绿色垂直穿过鼻子，分出两边的黄色和玫瑰红色块，以线条和色块构成一种非写实的抽象结构。马蒂斯在其创作后期还进行过包括立体主义在内的各种绘画实验和探索，同时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雕塑作品。野兽派其他画家的代表作有：马尔凯的《画室》和《西布雷》，后者以简练有限的笔触和色块抓住了风景的基本要素；杜飞的《夏日》则以鲜明的色彩描绘出充满阳光的户外风光；弗拉芒克的《乡间野餐》，画中两个人物被置于漩涡般的色彩斑点之中，犹如在颜料的森林中野餐；此外还有德兰的《伦敦桥》和《海港景色与白马》等。野兽派作为一个艺术运动到1908年就不复存在了，它的成员纷纷转而探索其他的创作方向。然而，野兽派的意义在于开创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中的色彩革命，他们使未加调和的色彩成为具有强烈表现力的艺术语言，并将风景、人物和静物的形体加以抽象化，这些革命性的创新直接影响了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许多现代主义艺术流派。

继野兽派的色彩革命之后不久，另一个更加激进的反传统流派立体主义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中发动了形体革命。立体派的创立者和领袖人物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造型艺术家帕布洛·毕加索（1881—1973年）和法国画家乔治·勃拉克（1882—1963年）。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美术教师家庭，他曾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接受过严格的造型训练，1900年到巴黎后又在卢浮宫等博物馆内研究了各派艺术家的作品。在创立立体主义之前，毕加索的绘画经历过蓝色时期和玫瑰红时期，《老吉他手》、《熨衣妇》和《节俭的饮食》等蓝色时期的作品表达出他对穷人饥寒交迫的不幸境遇的切身感受和深深的同情，而《杂耍之家》等玫瑰红时期的作品则以浪漫的风格表现了杂技艺人的流浪生活。不久以后，在塞尚的作品和非洲雕塑的影响之下，毕加索的画风骤变，于1907年创作了第一幅立体主义油画《亚威农的少女》（该标题是毕加索的一个朋友后来加上的，亚威农是巴塞罗那的一条妓院林立的街道）。该画描绘了一组具有几何图形特征的女性裸体，其形体、比例和空间关系都经过很大的变形，头部的造型有的类似于西班牙中世纪的加泰隆壁画，有的则是模仿非洲的面具，但没有一个人物符合西方传统理想美的标准，即均衡、和谐、完美与典雅。毕加索在创作该画时曾斩钉截铁地说：“让优美绝灭吧！”这句著名格言可以说是向西方传统美学原则挑战的宣言，而这幅画则被誉为“现代艺术的分水岭”。此后，毕加索和勃拉克密切合作，开创了分析的立体主义阶段，创作出一系列典型的立体主义作品，如毕加索的油画《弹曼陀林的少女》、《卡恩韦勒尔》和《手风琴师》，勃拉克的《列斯塔格的房子》、《小提琴和调色板》、《葡萄牙人》等。这些作品的艺术特点在于将一切物体、人物、风景都变成几何图形，在对图形的处理上一改传统绘画中从单一视点观察和表现三度空间对象的透视法则，有意识地将完整的形体分解成由不同视点观察到的许多块面，然后在二度平面的画面上将这些不同的侧面重新组合起来；另一方面，对形体的强调也导致了对色彩的忽略，因而这些作品常使用单一的灰色与褐色。从美学追求来说，分析的立体主义意在表现几何图形美和机械美的现代趣味。到1911年前后，毕加索和勃拉克的创作转向了综合的立体主义阶段。为了使艺术更加接近平凡的生活真实，他们开始直接利用报纸、糊墙纸、布头、麻绳、金属、玻璃、沙粒、印刷字母等各种实物在画面上进行拼贴，贴好后再用颜料等绘画手段加以适当处理；同时他们重新开始注意色彩，加强作品的肌理和质感的表现。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毕加索的《静物和藤椅》（使用了贴纸、麻绳、油彩）、《吉他》（金属片和金属线）和勃拉克的《单簧管》（报纸、糊墙纸）等。从1912年到1914年，立体主义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在绘画和雕塑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有成就的艺术家，仅就画家来说就有朱安·格里斯（1887—1927年）、费尔南·莱热（1881—1955年）、罗贝尔·德劳内（1885—1941年）、阿尔贝·格莱茨（1881—1953年）、弗朗西斯·毕卡比亚（1879—1953年）、马塞尔·杜尚（1887—1968年）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毕加索和勃拉克因争论而分手，立体主义也逐渐失去了活力，不过它所创立的艺术手法却逐步渗透于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等后起的艺术流派之中。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立体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虽然在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创作出一些立体主义的杰作，如毕加索的《三个乐师》和勃拉克的《咖啡酒吧》等，但他们并没有局限于立体派的风格。尤其是毕加索，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新的艺术探索并且不断改变画风，曾一度回到古典主义和写实的风格，后来又转向超现实主义，同时他在雕塑和陶艺方面也卓有成就。西班牙内战时期，毕加索创作了油画《格尔尼卡》，以残缺的牛头和变形的人物等形象表达他对西班牙反动派和德意法西斯战争罪行的抗议。1944年，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二战后，他为1949年的世界和平大会创作了《和平鸽》宣传画，此画成为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象征。作为一位充满创新精神和永不满足的伟大艺术家，毕加索多方面的成就是不能归属为任何单一流派的。

如果说源自法国的野兽派和立体派革新了绘画语言，那么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则发动了现代绘画中的精神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充满了社会矛盾，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专制王权的横暴、军国主义的泛滥和战争威胁的迫近，在社会上造成了令人压抑的氛围，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面对黑暗的现实产生了愤懑、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他们强烈感到需要一种能够表现人们的精神痛苦和内心需要的艺术。另一方面，德国艺术家们不满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拉丁传统，而对北欧和德意志文化中的哥特式风格和强烈表现人类内在感情的民族艺术传统却情有独钟。这与两个民族精神气质上的差别也不无关系：拉丁民族一般倾向于一种外向型的乐观的享乐主义，而德意志民族则普遍具有一种严肃和忧郁的内向型性格。就表现主义运动的理论渊源来说，它深受哲学家泰奥多尔·李普斯（1851—1914年）和威廉·沃林格（1881—1965年）的“移情说”的影响，他们反对艺术模仿自然，认为真正的艺术应当满足各时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依照他们的美学理论，观赏者对艺术作品的认同或移情是审美享受和评价的基础，色彩、线条、形状或空间都暗示着某种特定的情绪，如欢乐、忧郁、鼓舞、压抑等。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主义曾受到包括凡·高等在内的许多著名画家和画派的启发，但其最重要的先驱者是伟大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1863—1944年），他的绘画主要表现孤独、病痛、恐惧和死亡等主题，在其油画名作《呼嚎》和《红葡萄藤》里获得了令人震撼的效果。表现主义运动包括从1905年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桥社、青骑士派和狂飙社，以及一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客观派等流派；纳粹上台后大多数表现主义画家被宣布为颓废画家而遭到迫害，表现主义运动遂告消亡。

桥社成立于1905年，其发起者和主要成员有德国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凯尔希纳（1880—1938年）、埃里希·海克尔（1883—1970年）、弗里茨·布莱尔（1880—1966年）和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1884—1976年），此外埃米尔·诺尔德（1867—1956年）、奥托·缪勒（1874—1930年）和马克斯·佩希斯坦（1881—1955年）也先后加入了桥社。凯尔希纳的表现主义绘画作品主要有《持日本伞的女子》、《街景》和《市场与红塔》，画面上的人物和建筑造型简练，具有野兽派的鲜明色彩和立体主义的几何图形美，同时富于德国的哥特式风格。《街景》通过城市街道上匆匆的人群和游荡的妓女，表现了都市生活的纷乱压抑和人的孤独空虚。海克尔的作品大多表现对受苦受难的弱者的同情，如《疲劳》、《疯人院》即属此类。而《桌边二男子》常被人们看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学插图，通过画面上的基督受难像和受威胁的人的痛苦表情烘托出一种苦难悲怆的气氛，即使他的许多富于诗意的风景画也同样含有忧郁的情调。施密特—罗特鲁夫是表现主义画家中最大胆的色彩专家，他常常使用鲜艳的深红、蓝、黄和绿等纯色产生不和谐的效果，以表现人的精神痛苦和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他借鉴黑人艺术中极富表现力的块状结构，创造出形象清晰的抽象图案，比如油画《月儿初升》就是一例。此外，诺尔德的油画《围着金牛犊的舞蹈》和《最后的晚餐》，缪勒的充满诗意的油画《围着火堆的吉卜赛人》和《浴者》，以及佩希斯坦的《印第安人和妇女》、《帛琉三联画》等，都是各具特色的表现主义绘画作品。在版画和木刻方面表现主义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凯尔希纳的《维尔德头像》、施密特—罗特鲁夫的《两个头像》、诺尔德的《先知》、佩希斯坦的《两个裸女》等木刻作品，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青骑士派是在1911年以著名的旅德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年）和德国画家弗朗茨·马克（1880—1916年）主办的《青骑士》杂志编辑部为中心形成的表现主义流派。康定斯基出生于俄罗斯，早年曾在莫斯科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学，30岁移居慕尼黑后开始学习绘画并于数年后创立“青骑士社”，1914年绕道回国并在十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人民教育委员，1921年接受德国魏玛包浩斯学院的聘约担任该院教授，1933年包浩斯被封闭之后前往法国定居并于1939年取得法国国籍。康定斯基的艺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艺术里的精神》和《点和线到面》两部美学论著中，他提出艺术家首先要领悟到自己的内在需要，然后力求以视觉的符号去表达这种需要，因此艺术家应当摆脱客观的物质世界的束缚，用内在的眼睛去看世界，并且用抽象的点、线、面等几何图形和色彩表现事物内在的声音和人类精神的自由。这种“按内在需要的原则进行抽象”的观点奠定了西方现代抽象主义艺术的理论基础，同时促使青骑士派的表现主义绘画渐趋抽象化。康定斯基的早期作品曾受到印象派、新印象派、野兽派的影响，如《月升》和《蓝色的山，84号》里的人物和风景仍然保留着明晰的具象特征。而在1910年创作的油画《构图2号》中的骑士和其他人物形象则已经变成近乎抽象的色块和线条图案，同年的一幅水彩画走得更远，画面上除了色彩和线条的相互穿插之外，所有客观描绘和引起联想的成分均已消失，因而被认为是康定斯基的第一幅全抽象绘画。此后，康定斯基虽然继续创作出《黑色的弓形，154号》等抽象画作，但他此时还没有彻底抛弃客观物象，又创作了《即兴30号（大炮），161号》和季节系列画《秋》、《冬》等表现主义作品，前者以大炮的形象表现战争临近的压抑感，而后者则用浓烈的色彩和飞旋交错的线面暗示出季节的某些特征。除油画和水彩画之外，康定斯基也制作了许多版画，同时他还作过诗，甚至写过一些剧本，不过已出版的至今仅有《黄色的声调》和《紫色》两部。青骑士派的另一重要人物马克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热衷于通过绘画和雕塑表现动物的美感。他在1911年创作的油画《青色的马群》完全是具象的，其特点是强烈的色彩和平面性。但几年后创作的《马厩》则开始在不完整的马形上增加了几何图形的抽象成分，而《战斗的形》已经变成完全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其中的黑色与红色曲线平面图案表现出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和激烈交战，呈现出一种疯狂的暴力气氛。此外，青骑士派画家还有德国的奥古斯特·马可（1887—1914年）和另一位旅德俄国画家阿列克谢·冯·雅弗林斯基（1864—1941年），后者并非青骑士社的正式成员，但与该社关系密切。马可擅长表现城市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代表作有油画《大动物园》、《林荫下的女子》、《有牛和骆驼的风景》和一系列突尼斯水彩风景画，通过人物、动物和几何形状的严谨安排加上富丽的色彩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情调。雅弗林斯基是从塞尚和马蒂斯走向表现主义的，其画风融合了写实主义和现代艺术的双重特色，同时具有俄国农民画和俄罗斯—拜占庭圣像的风格。他的绘画题材主要是人物肖像和人的头部，通过粗犷的轮廓线和厚重的色块表达灵魂深处的激情，代表作有油画《公主》、《自画像》和《落日》等。

德国表现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一战前在柏林创立的《狂飙》杂志社及同名画廊，它们不断刊登和展出桥社、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及其他现代主义流派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狂飙》杂志的肖像专栏画家是一个被称为表现主义鬼才的奥地利画家奥斯卡·柯柯施卡（1886—1980年），他既画油画也做石版画、铜版画和舞台布景。其绘画题材有肖像、风景、静物、政治讽刺和文学插图，著名作品有油画《风中新娘》、《自画像》、《伊斯坦布尔》等。他擅长以强烈的动感和旋转的笔触表现内在的精神世界与奇异的幻想，后来转而注重捕捉色彩亮丽的外在视觉印象。在一战结束后的1923年，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的最后一个派别，即新客观派。战争的残酷和革命的失败使艺术家们在悲观失望之余转向了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同时使用写实手法和抽象语言对战争的后果、腐败的社会和市民的庸俗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新客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画家乔治·格罗斯（1893—1959年）、奥托·迪克斯（1891—1969年）和马克斯·贝克曼（1884—1950年），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左派，同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格罗斯是德国著名的讽刺画家，其代表作有《大都市》、《小谋杀者》、《现役合格》、《共和党的机器人》、《统治阶级的嘴脸》和《小市民的镜子》等，这些画作有的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有的揭示了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有的则暴露出大都市腐朽堕落的夜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嘴脸。迪克斯是工人家庭出身的画家，在一战中的经历使他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在其代表作《堑壕战》中描绘了战争令人震惊的恐怖气氛，其他作品还有《艺术家的双亲》和《大都市三联画》等。贝克曼的代表作《夜》以极具震撼力的手法，表现了战争末期一群失败的战争狂人对无辜百姓的劫掠和野蛮残杀，以及被残杀者的恐怖、绝望和无助，贝克曼的作品还有《启程》和《捉迷藏》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欧产生过三个由文学界发起而后波及到美术领域的运动，即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的创始人马里内蒂于1909年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提出要彻底摈弃一切传统文化和艺术遗产，从而创造“属于未来”的全新艺术。在马里内蒂的影响和鼓动下，翁贝托·波丘尼（1882—1916年）、卡洛·卡拉（1881—1966年）、贾科莫·巴拉（1871—1958年）、吉诺·塞维里尼（1883—1966年）和路易吉·鲁索洛（1885—1947年）等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于1910年2月和4月先后发表了由波丘尼起草的《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和《未来主义画家技法宣言》，1912年2月他们又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未来主义美术展览，此后又相继组织了两次展览。未来主义画派响应马里内蒂激进的反传统纲领，反对“和谐”与“高雅”的传统鉴赏趣味，提出蔑视模仿、推崇创造的口号，主张艺术应当表现现代生活的节奏和韵律。因此，他们的绘画和雕塑的主题主要取自现代大都市的生活，他们颂赞工业、机械、运动、速度、力量甚至暴力和战争，由此导致未来主义的右翼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泥坑。一战爆发后，未来派的成员纷纷参战，随着波丘尼在前线战死，未来主义运动也渐趋消沉。在艺术手法上，未来派并未能如其所标榜的那样完全舍弃模仿，他们的许多技法得自新印象派和立体主义的启发，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创新的手法主要是利用视觉形象的同时并列来表现运动和速度的感受。比如巴拉的油画《系着皮带的狗》和水彩画《雨燕的飞行》，画面上奔跑中的狗不只有四条腿，而是有几十条腿，飞行中的燕子也有多个连续的影像，这种手法后来成为动画电影的常用套路。巴拉的另一幅油画《路灯——光的研究》是未来主义最早的作品之一，他用互补色的V形笔触画出路灯放射的光线，造成光的辐射的幻觉。波丘尼是未来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在其绘画作品《画廊里的动乱》、《城市的兴起》中利用立体派和点彩派的多种技法表现了骚乱的场面、人物和奔马的激烈运动和速度，以表现他所谓的“劳动、光线和运动的伟大综合”，而在《笑》里他通过鲜艳的色彩表现了夜总会里欢快放荡的夜生活场景。其他未来主义画家的代表作有卡拉的油画《骑士与马》、《无政府主义僧侣的葬礼》、拼贴画《爱国主义的仪式》，塞维里尼的油画《塔巴林舞会动态的象形文字》、《红色的火车通道》、《光的球形膨胀》、《大炮在行动》，以及鲁索洛的《雾的坚固性》等。

达达主义从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包括文学、音乐和美术的综合运动。当时，一群厌恶战争的欧洲青年艺术家经常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举行自由组合诗歌、噪声音乐和恶作剧戏剧的表演会，同时出版杂志并开办画廊，刊登支持达达派的文章和画稿，展出欧洲各国现代派画家的作品。此后，达达主义的美术运动渐次波及到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汉诺威和科隆等地，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运动。而美国纽约则是一个例外，那里的达达运动在苏黎世达达派出现之前一年就已萌生。在反传统方面，达达主义比欧洲其他先锋派更加激进和极端，其基本纲领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它不仅反对古典主义的传统艺术，而且厌烦任何为人们所认可的艺术形态，包括同样是反传统的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甚至宣称真正的达达主义者对达达本身也是反对的。由此可见，达达派具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达达主义在美术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画家兼雕塑家让（汉斯）·阿尔普（1887—1966年）、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和毕卡比亚、德国画家库尔特·施维特斯（1887—1948年），德裔法国画家马克斯·恩斯特（1891—1976年）等人。阿尔普竭力推崇艺术创作的偶然性，据说他曾把自己不满意的画作撕成碎片随意扔在地上，结果却在落下的碎片的排列中突然看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他由此开创了达达式的拼贴作品，比如剪纸《按偶然法则安排的矩形》和纸版油画《山、桌、锚、肚脐》等。阿尔普还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浮雕和圆雕作品。

杜尚是美国达达派的组织者，后来成为国际达达主义美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一战期间，杜尚和毕卡比亚从欧洲来到纽约，与美国的一些先锋派艺术家合作开办了“291”画廊并在1915年出版了《291》杂志。这本杂志宣扬的“反艺术”观点比稍后出现的苏黎世达达派的思想有过之而无不及，该杂志社实际上就是纽约的达达社团。在此之前，杜尚曾创作过属于立体派和未来派风格的《下棋者的肖像》和《下楼梯的裸女》第1号和第2号，后者通过一串立体主义的并列图像表现了人物下楼梯的动感。从1912年开始，杜尚不断尝试用新的手段和材料进行创作，他曾用手指取代画笔绘制了《从处女到新娘》和《新娘》等油画，画中的人物看上去是一些类似生理解剖图的机器系统。以后，他采用各种现成物品制作艺术品，比如《瓶架》、《旋转的饰板》和用旧自行车轮安置在凳子上做成的《自行车》等。不过，杜尚最惊世骇俗的反艺术作品当推《泉》、《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和《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亦称《大玻璃》）。所谓《泉》实际上是一个现成的白色瓷质小便器，《带胡须的蒙娜丽莎》是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复制品上画上小胡子和山羊胡，并且加上了暗示其淫荡的标题。而《大玻璃》则是在大块玻璃板里夹着一些象征新娘和光棍汉的机械形象，这些形象是用细铅丝、涂色金属箔、灰尘、油彩和清漆制作出来的，移动时造成的玻璃裂缝被精心整修后加以保留，作为作品本身的表现因素。杜尚在创作这些恶作剧式的作品时，其本意只是对传统艺术和现存社会秩序提出挑战，没承想后来的新达达主义等流派却把这种挑战当成一种新的美学范式来加以模仿。除阿尔普和杜尚以外，其他达达派艺术家也创作了一些著名作品，如毕卡比亚的油画《爱的展示》和拼贴《羽毛》，施维特斯的拼贴《奥卡拉》和《默茨构成》以及类似雕塑的《默茨建筑》（一种连续的洞穴似的结构体布满全屋，甚至延伸到窗外），恩斯特的照相粘贴《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在浮动》和油画《西里伯岛的大象》等。有组织的达达运动持续时间不长，到1924年，达达派最终分裂，超现实主义代之而起，然而达达主义的激进实践却为日后的西方现代艺术甚至后现代艺术指示了方向。

一般来说，超现实主义的美术运动是在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启发和推动下产生的，法国作家布勒东于1924年起草并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翌年一批艺术家在巴黎皮埃尔画廊举办了首届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展览。不过在该宣言发表的前一年，恩斯特已经画出了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油画《人们将莫知其然》。如前所述，超现实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潜意识和梦幻的理论，为了表现超现实的潜意识和梦幻世界，超现实主义文学家创造了“自动写作法”，通过发挥摆脱理性控制的精神自动性如实地记录下作家不加掩饰的联想、想象、幻觉、梦境等潜意识的真正活动。同样，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也发明了一些与“自动写作法”类似的艺术手法，比如恩斯特创造的“摹拓法”或“摩擦法”的素描技法，就是把纸张铺在不同质地的材料如木板上，然后用铅笔在纸上摩擦，这样拓画出来的带有偶然性的形象再由画家重新加以理解，从而唤起意想不到的联想，最后自由地拼凑到素描或油画中，恩斯特采用这种技法的代表作是油画《森林》和《部落》。超现实主义美术从诞生之日起便分为两支：一支是以西班牙画家若安·米罗（1893—1984年）、法国画家安德烈·马松（1896—1987年）、智利画家马塔·埃肖伦（1911—）等人为代表的有机超现实主义或绝对超现实主义。他们一般依据不受意识控制的思想指令进行创作，其画作中的有机生物形象往往近于抽象。另一支是以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年）、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1898—1967年）和保罗·德尔沃（1897—1978年）、法国画家皮埃尔·罗伊（1880—1950年）和伊夫·唐居伊（1900—1955年）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他们都曾深受法国原始派画家昂利·卢梭（1844—1910年）、意大利形而上派画家乔吉欧·德·契里柯（1888—1978年）和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1887—1985年）等人充满童稚和梦幻的画风的影响，其画作中的人物和物体具有写实式的细节，但往往经过奇异的变形和怪诞的组合，渲染出一种迷人的幻想和梦境的气氛。此外，原来属于其他流派的代表人物如毕加索、毕卡比亚、阿尔普等人也正式或非正式地加入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超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当推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持续》，画面上那只挂在树枝上的、像面饼一样软塌塌的钟表已经成为超现实主义梦幻世界的象征。除此之外，在持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中，该派艺术家们创作出大批令人惊恐震撼、困惑不解或心驰神往的如梦如幻的油画作品，其中包括达利的《性感的幽灵》、《西班牙内战的预兆》、《怪物的发明》、《服用迷幻剂的斗牛士》，恩斯特的《雨后欧罗巴》、《超现实主义和绘画》、《沉默之眼》，米罗的《哈里昆的狂欢》、《犬吠月》、《蓝色之二》，马松的《鱼之战》、《迷宫》、《画家与时间》，马塔的《神秘主义的灾难》、《守夜者所见》，马格里特的《错误的镜子》、《宏伟的幻想》、《比利牛斯的城堡》、《收听室》，德尔沃的《进入城市》、《熟睡的维纳斯》、《夜之美女》，唐居伊的《风暴》、《爸爸、妈妈被伤害了！》、《弧线的增殖》，以及罗伊的《楼梯上的危险》等。

抽象主义不是一个画派或团体，它是许多画派和画家共同具有的一种美学取向，其基本观点是不再将绘画和雕塑看做对自然的模仿，而是看做自身独立存在的视觉艺术。如前所述，奠定抽象主义绘画理论基础的是表现主义画家康定斯基，他在1910年就已创作出最初的抽象主义绘画。一战期间回俄国后，康定斯基在以卡西米尔·马列维奇（1878—1935年）为代表的至上主义（绝对几何抽象）的影响下转向较为彻底的抽象主义，画风也从抒情的自由抽象逐渐转向几何抽象，同时试图将自由抽象与几何抽象结合起来。其后期的抽象主义代表作有油画《白线，232号》、《几个圆形，323号》、《红色的紧张》、《温和的冲动》等。除了康定斯基之外，罗贝尔·德劳内、弗朗茨·马克以及捷克画家弗朗蒂塞克·库普卡（1871—1957年）等人也创作了一些抽象主义的作品。抽象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绘画流派是荷兰的风格派（新造型主义），其代表画家是荷兰人皮特·蒙德里安（1872—1944年）和特奥·凡·杜斯伯格（1883—1931年）。凡·杜斯伯格曾说过：“使形式脱离自然的约束，保留下来的就是风格。”他们在1917年开始出版的杂志即取名为《风格》，翌年又发表了风格派宣言，不过在此之前好几年蒙德里安已经开始创作抽象主义的作品了。蒙德里安早期的画风从自然主义直到立体主义经历过许多变化，其早年作品如油画《风车风景》、《红树》仍然是具象的，从1912年创作《开花的苹果树》开始，蒙德里安的画风明显地转向了抽象主义。他认为，艺术应当以一种净化的即抽象的美学形式来表现自然的纯洁性、必然性和规律性。为此，他把直线、方块和矩形以及简化的色彩如红、黄、蓝三原色和中性的黑、白、灰作为新的造型手段，像数学那样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宇宙的基本特征和抽象关系。因此，有人将风格派称为“按外在需要的原则进行抽象”的自然抽象主义。蒙德里安典型的抽象主义作品之一是油画《作曲》，画面由水平和垂直的粗黑直线分割成几块大小不等的矩形，每个矩形里平涂上红、黄、蓝三原色和黑色与灰色，似乎象征着宇宙均衡稳定的结构。蒙德里安的其他画作还有油画《棋盘，明亮的色彩》、《椭圆中的色方块》、《百老汇爵士乐》等。凡·杜斯伯格是风格派最热情的宣传者和实践者，在其油画《打牌者》和《建筑物的色彩研究》中都运用了直线和矩形的构图。后来他放弃了蒙德里安僵硬的垂直—水平公式，开始使用具有动势和不稳定性的斜线构图，其代表作品是斯特拉斯堡的奥伯蒂咖啡馆内的壁画。引进斜线这种异端导致了蒙德里安与凡·杜斯伯格的分裂，后者在1926年发表了《元素主义宣言》，公开独树一帜。风格派和其他抽象主义的艺术家，如蒙德里安、凡·杜斯伯格、康定斯基等都曾进入德国魏玛的包浩斯学院执教，因此抽象主义成了包浩斯的绘画和建筑的主导思想。此后，西方的抽象主义艺术流派不断涌现，比如20年代出现并延续到二战以后的巴黎画派以及40年代中期崛起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等，造就了二战后抽象主义艺术在欧洲和美国的统治地位。直到60年代，随着波普艺术的出现和新写实艺术的卷土重来，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改变。

从50年代中期以后，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已经失去了原创的冲动，逐渐沦为对前辈的模仿、空洞的抽象和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出于反拨的需要，西方的艺术潮流开始从抽象转向具象、从极端的自我主观性逐渐转向相对的客观性。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由19世纪末叶的后印象派发轫的现代主义艺术最终失去了在西方的统治地位，而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则逐步变成了西方艺坛的主流。如果说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摒弃写实性，追求艺术的表现性、象征性和抽象性，强调艺术家的自我、个性和主观世界，倡导脱离现实和大众的精英艺术，那么后现代主义则重新提倡回到物体，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以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艺术形象描绘现实世界，进而声称“生活和行动本身就是艺术”，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即是最广阔的画廊。同时后现代主义主张放弃自我中心主义，最大限度地消除作者的个性和主观感情，转而对外在世界采取一种冷漠的客观态度。

以杜尚为代表的达达主义被西方评论家看做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滥觞，然而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当推50年代中期诞生于英国的波普艺术。波普艺术家反对现代派的那种阳春白雪式的精英艺术，抵制抽象唯美主义的形式，取消艺术家的个性表现，主张从当代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艺术表现的题材和形式，其特点是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其作品往往采用流行广告或其他现成影像构成赏心悦目的形象，甚至带有色情意味。公认的第一件波普艺术品是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1922—）于1956年创作的一幅小型拼贴画《是什么使得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画面上展示了一个现代家庭的室内场景，天花板用月球表面的照片粘贴而成，墙壁上挂着古典肖像和现代广告画，房间里摆放着电视机和录音机，楼梯上有一个女工正用吸尘器清洁地面，沙发上坐着一个性感的裸体女人，房间中央站立着一个健美运动员一样的强壮男人，手拿一只巨大的棒棒糖，上面贴着“POP”的字样。这幅波普艺术的代表作无疑是现代西方消费社会最好的通俗象征。此后，波普艺术在美国大行其道，代表作品有安迪·沃霍尔（1928—）的《玛丽莲·梦露》，汤姆·韦塞尔曼（1931—）的《浴缸拼贴画》、《伟大的美国裸女》、《吸烟者》等。

另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流派是法国的新现实主义，其发起人是法国艺术评论家皮埃尔·雷斯塔尼和艺术家伊夫·克莱因（1928—1962年），他们于1960年发表宣言并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展览。新现实主义声称要忠实地记录社会学的现实，发现当代工业和城市日常生活的新意义，并且毫无个性地把主题呈现出来。其手法则是通过一定的人体行为或物体媒介制作一些别出心裁的艺术品，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尝试莫过于克莱因的一系列充满创意的实验了。克莱因曾在巴黎举行过一次空无一物的艺术展览，还利用下雨和火焰等自然元素作画。最为轰动的是克莱因于1960年举办的一次公开的“绘画仪式”，在乐队现场演奏他自己谱写的《单调交响乐》（一个单音持续10分钟，而后是10分钟的沉默）的同时，当着大厅里数十名观众的面，他在几个裸体女人身上涂满象征精神绝对自由的纯蔚蓝色油彩，然后让她们在画布上互相拖拉、翻滚、蠕动，从而在画布上留下蓝色的印迹。他将这样创作的油画命名为《人体测量》，并把作画过程拍摄成纪录片。实际上，这种新现实主义是一种新达达主义，而克莱因的人体绘画则是一种行动艺术或人体表演。在他之后，许多欧美艺术家起而效尤，进行了多种多样耸人听闻以至惨不忍睹的人体表演活动，这些即兴表演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和游戏的性质，安迪·沃霍尔甚至用电影来推广这类活动，可谓盛极一时。

此外，其他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还有：把各种工业零件和其他实物组合在一起的集合艺术；通过各种几何图形的巧妙安排在视觉上产生凹凸、波动、颤抖等错觉的光效应艺术；用各种机械装置产生活动效果的机动艺术；用巨大的塑料布将各种物体、女人、建筑物甚至山谷、海岸包扎捆绑起来的捆包艺术；将整幢建筑物及其室内环境用各种声、光、电装置布置成一个巨大的艺术殿堂的环境艺术；在非剧院的场所里表演者以其姿态和动作表演偶发事件的偶发艺术；直接对大自然进行加工和修饰从而创造出规模宏大的自然—人工景观的地景艺术；尽量将个人的主观判断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对象简约为最低限度的基本几何形状的最低限度艺术；强调产生艺术品的构思和概念比有形的艺术品本身更为重要的概念艺术；以不带任何主观感情的纯客观态度对客观景物作照相式的精确逼真描绘的照相写实主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电脑等高科技的出现，电脑绘画和电脑多媒体艺术应运而生，并在三维动画、电影特技和交互式电脑游戏中得到广泛应用，现在人们甚至能通过电脑和传感器的结合，创造出一个观众可以“进入”其中活动的虚拟现实世界。鉴于二战以后美国已经取代西欧成为西方艺术的中心，加上文化的迅速传播和全面交流所导致的艺术活动国际化，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或诞生于美国或主要流行于美国，因而其内容已经超出了西欧文明的范围，所以在此只能点到为止，不再做展开论述。

除了上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流派之外，西欧还存在一些较小的流派，如英国的漩涡画派、法国的斑点主义、丹麦—比利时—荷兰的哥布阿集团、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意大利的超前卫派等等，同时还有一些不归属于任何流派的杰出艺术家，限于篇幅不能在此一一介绍了。从总体上说，西方20世纪的绘画艺术处于一个广泛实验的阶段，既开拓了许多令人惊奇的新领域，也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手法，不过其中某些流派给人的印象却是思路新奇有余，作品成就不足。然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以电脑为工具的多媒体艺术无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新型艺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它创造出人类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具有写实传统的人物雕塑仍然在欧洲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在罗丹之后的法国雕塑家马约尔、布德尔、德斯皮奥，意大利雕塑家梅达多·罗索（1858—1928年）以及德国雕塑家威廉·兰布鲁克（1881—1919年）等人已经开始偏离学院派的写实传统，探索新的雕塑表现形式。罗索后来被未来主义者看做先驱人物，而兰布鲁克则成为德国表现主义雕塑的开创者，不过他们基本上还属于从传统雕塑走向现代主义雕塑的过渡性人物。率先突破传统雕塑模式的带头人当推马蒂斯、德兰和毕加索。马蒂斯曾批评罗丹的雕塑过分注意细节而忽视了整体，而他自己则对细节加以简化，运用富于韵律的S形曲线进行造型，通过夸张来表现情绪，其代表作品有《斜倚的裸体》、《蛇形人》和《胸前十字架》等。德兰在1907年创作的《蹲着的人》是原始立体主义雕塑的最早实例之一，而毕加索在同一年制作的原始主义木雕也开始抛弃了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在传统雕塑向现代雕塑转变的最初阶段已经可以看出，各种原始艺术、东方艺术和非洲部落艺术对欧洲的现代雕塑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另一个对欧洲现代雕塑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雕塑家是旅居法国的罗马尼亚艺术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1876—1957年），他曾给罗丹做过不到一年的助手，但很快就意识到“大树底下不长草”，因而离开罗丹另辟蹊径。布朗库西虽然具有深厚的写实功底，但他追求的目标却是在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基础上通过变形手法创造出新的美感。他的第一个独创性的雕塑作品是《祈祷者》，这个女性人体雕像呈有力的跪姿，其身体被拉长，左手被精简掉，整个雕塑只求大的体面关系，不做造型的细致处理。布朗库西的其他代表作还有表现世间男女相爱的普遍感情的石刻《吻》，简化成卵形的石雕《新生》和《世界之初》，变形为弯曲的长脖子上耸立着一个瞪大眼睛的头像的《波嘉尼小姐》，抽象成一个拉长的惊叹号的《空间之鸟》，以及木雕《无尽柱》和《王中王》等。布朗库西的风格特点是运用夸张和概括的手法，创造出简化以至抽象的几何形体，不重形似而重在表现内在的精神气质，这对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雕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绘画之后，又创作了《费尔南·奥利维尔头像》、《苦艾酒杯》等雕塑作品，不久后即转向了超现实主义。勃拉克也制作了泥塑《人物》等一些小型的立体主义雕塑。此后，一些立体主义雕塑家继承并推进了他们开创的事业。旅法俄国雕塑家亚历山大·阿基本科（1887—1964年）在1912年首先在雕塑中引进了凹陷结构或负空间概念，即在人体雕塑的体量上打开透空，使雕塑人物变成了被实体的外轮廓所包围限定的一定空间形状。这一革命性的创新最终将传统的“雕塑是空间所环绕的实体”的概念颠倒过来，对现代主义的雕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他的雕塑不再是传统的组合体量和块感的作品，而成为组合空间的新式构成，这类代表作品有青铜雕塑《行走的女人》、《坐着的女人》等。阿基本科还把拼贴技术运用到新式的雕塑构成上，并且使用了木材、铁皮、油布和玻璃等多种材料，《梅德拉诺》就是这种构成的早期尝试。其他立体主义的雕塑家和作品还有：马塞尔·杜尚的兄长雷蒙·杜尚—维龙（1876—1918年）的《波德莱尔》、《马》、《戈赛教授》，旅法立陶宛人雅克·利普希茨（1891—1973年）的《持吉他的士兵》、《生活的欢乐》、《人像》、《扼住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母与子》，法国人昂利·劳伦斯（1885—1954年）的《安菲翁》、《海妖》等。

未来主义雕塑的领袖人物当然是翁贝托·波丘尼，他在1912年发表了《未来主义雕塑技法宣言》，猛烈地攻击了所有的学院派传统习惯，甚至连裸体雕塑也在被抨击之列。他提倡用雕塑表现运动的风格，主张雕塑即环境，认为雕塑家有权将人或物体加以变形或打开，并将其纳入环境之中，而且主张运用任何一种材料进行创作。他的早期雕塑作品有青铜雕塑《母亲》和《空间中的瓶》，后者将瓶子解体、展开，并和环境中的基座融为一体。波丘尼最著名的作品是铜雕《空间中连续的形》，这是一个正在昂首阔步地前进的人物，其身后飘起的织物明显地表现出连续运动的效果，堪与古希腊萨莫色拉斯的胜利女神雕像相媲美。未来主义的雕塑甚至比该派的绘画更为重要，它预示了俄国构成主义雕塑、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装配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环境艺术等流派的发展。

达达主义的雕塑在前面已有所提及，像杜尚用现成物品制作的《瓶架》、《旋转的饰板》和《自行车》，以及施维特斯用石膏和其他材料在室内制作的《默茨建筑》等，都可以看做达达派的雕塑作品。而阿尔普则特别偏爱不同于机械或几何图形的有机生命的形象，他创造了一种用切割的薄木板组合而成的浮雕，并用这种富于不规则曲线的浮雕和圆雕形式暗示有机生物的形态，他将这种近乎抽象的作品称为“具体”。阿尔普的木板浮雕作品有《特利斯唐·查拉肖像》、《榔头花》、《躯干、肚脐》、《漂白的马掌和两个鞋跟》，圆雕作品有《根据机遇法则安排的物体》、《头和三个恼人的物体》、《人类的具体化》、《水生物》、《牧云》等。

达达主义失去势头以后，许多艺术家转入了超现实主义的阵营。比如，阿尔普的上述雕塑中有许多已属于超现实主义的范畴，恩斯特也创作了《俄狄浦斯2》、《鸟头》、《月亮芦笋》等作品。毕加索则创作了焊铁铸铜雕塑《花园中的妇女》、青铜雕塑《勇士胸像》和《头骨》以及著名的拾来物品雕塑《公牛头》，后者是用一个旧自行车座加上车把组成的。超现实主义雕塑流派中有两位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西班牙雕塑家朱里奥·冈萨雷斯（1876—1942年），另一个是伟大的瑞士雕塑家兼画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1901—1966年）。冈萨雷斯的特殊贡献是将直接焊铁的手法引进了现代雕塑，开创了直接金属雕塑的新品种，毕加索的许多焊铁雕塑即得益于他的启发。他的超现实主义雕塑作品有焊铁雕塑《唐·吉诃德》、《梳发女子》、《蒙特塞拉》和青铜雕塑《仙人掌1》等，这些作品大多由完全透空的线条构成。贾科梅蒂是超现实主义雕塑最重要的代表，一生中创作了大量或抽象或具象的杰出雕塑作品，如早期的超现实主义抽象铜雕《匙形女人》、《男人和女人》、《女子和她的断喉》和空间雕塑《早晨四点的大厦》，后者通过一个铁丝笼里的鬼魅般的形象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孤寂感。贾科梅蒂后期放弃了超现实主义，但仍然创作了许多含有深意的具象雕塑，如石膏人像《不可见的物体》（《手捧虚空》）、表现痛苦呼嚎的铜雕《杆子上的男人头颅》、形销骨立的人像《行走的人》和同样骨瘦如柴的《狗》等。贾科梅蒂曾表白，他做画和做雕塑的宗旨就是为了抨击现实、保护自我、抗拒死亡和争得自由。此外，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雕塑家亨利·摩尔（1898—1986年）也曾一度介入超现实主义运动，他自称其雕塑所追求的理想不是仅仅引起感官愉悦的美，而是要表现精神上的生命力。他早年曾创作带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墨西哥风格的石雕《斜倚的人物》，此后创作了许多抽象或具象的雕塑。在一些作品中他自觉地将实体和空虚贯通穿插造成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铜雕《内部和外部的斜倚人物》，其他作品还有石雕《圣母子》、《国王和王后》、《倒下的战士》等。除了以上各种流派之外，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还有构成主义等抽象雕塑以及一些具象雕塑流派。

后现代主义雕塑虽然是从达达等现代主义流派发展而来的，但从使用的材料到创作手法上看，都与现代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除了传统的石膏、青铜、木头和石料以外，后现代主义雕塑家大量使用钢、铁、铝、树脂、塑料、玻璃、绳子、头发、日光灯、聚酯泡沫、玻璃纤维、混凝土、日常用品和垃圾废品等材料，通过加工、组合、装配和堆积制造成雕塑作品。如以法国雕塑家巴尔达希尼·塞扎尔（1921—）和英国波普雕塑家爱德华多·包洛奇（1924—）为代表的废品雕塑，他们将废弃的机器零件装配成人或动物的形象或用水压机把废汽车压成大方块。又如以美国女雕塑家路易丝·内维尔森（1900—1988年）为代表的集合装配艺术则把旧家具和工艺品的断片装进大木箱，然后把木箱堆积成大屏风一类的东西。法国新现实主义艺术家费尔南德斯·阿尔曼（1928—）也加入了集合装配艺术的行列，他把旧军刀、玻璃眼睛、洋娃娃的断手、香烟盒和旧水壶等东西堆积或装箱，还将一排倒置的颜料管装进透明的聚酯女人体模型里并使颜料流到她的下腹部（《我所迷恋的色彩》），他又用许多齿轮或雷诺汽车的零件集合排列起来（《雷诺》）。阿尔曼认为，这些东西只有在脱离了原来的日常用途之后才能显现出平时被忽略的造型美，从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活动雕塑虽然出现较早，但其玩具般的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1898—1976年），他创作了各种各样手动、机动和风动的活动雕塑。其风动的活动雕塑大都用钢丝串上涂有三原色和黑色的金属片，然后悬吊在空中，让它随风飘动起舞，如《孔雀》、《螺旋》等。最低限度艺术（或称基本结构、极少主义艺术）也是属于后现代主义的雕塑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英国雕塑家安东尼·卡罗（1924—）、美国雕塑家托尼·史密斯（1912—1980年）和唐纳德·贾德（1928—）等人。最低限度雕塑主要用一些简化到最低限度的基本几何形体或几个单一形体的连续排列创造出大尺度的雕塑作品，安置在室内或室外的空间之中，与周围的环境和建筑溶为一体。最低限度雕塑的创作直接启发了场所雕塑和环境艺术，一些美国雕塑家开始在美术馆的室内进行环境雕塑，用木材、砖石、金属、塑料和布料做成各种几何形状装配在地板上，形成特殊的雕塑作品。更进一步，艺术家们把雕塑的场所转移到室外广阔的自然环境中，在原始大自然中制造出规模宏伟的地景艺术作品，罗伯特·史密森（1938—1973年）在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里建成的《螺旋形防波堤》即是其代表作之一。照相写实主义在雕塑领域中也是富有成果的，由于现代科技的进展，艺术家们可以用聚酯和玻璃纤维塑造等身人像，经过染色加工后再穿上衣服，其逼真的效果完全可以乱真。该派的代表作品为美国雕塑家杜安·汉森（1925—）表现越南战争、体育运动和日常生活人物的系列雕塑，如《战争》、《游客》和《推购物车的妇女》等。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工业革命带来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进步，在西欧和北美引起了一场以比利时和法国的新艺术派、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和德国的德意志制造联盟为核心的建筑革新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形式服从于功能”和“装饰是罪恶”的功能主义建筑原则，同时成功地采用了钢铁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玻璃墙面等全新的建筑材料，从而为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铺平了道路。20世纪初期西欧的现代主义建筑流派主要有源自绘画和雕塑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和风格派。表现主义建筑擅长表现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幻想，其代表作品有德国建筑师汉斯·波尔齐希（1869—1936年）建造的柏林大剧院和埃里希·门德尔松（1887—1953年）设计的爱因斯坦天文台及肖肯百货大楼。柏林大剧院内部采用钟乳石结构覆盖庞大的圆形天花板和墙面，透过其拱形空洞的灯光在剧场内部渲染出幻境般的效果。门德尔松的天文台运用流线型线条表现动感，而百货大楼则使用连续的水平玻璃构成建筑物的弧形立面。未来主义建筑艺术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1888—1916年），他在1914年起草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主张科学地运用最新的材料建造新时代的建筑，以满足现代人的需要。他绘制了大量的未来城市规划图，图中以带有电梯塔的高层建筑和建筑下面的立体车道体现出现代大都市的活力和运动感，然而他的构思却没能付诸实施。风格派建筑艺术是在蒙德里安等人注重基本几何形状的风格派绘画的影响下创立的，其设计原则是依据创造内部空间的功能需要与和谐的要求安排体面，主要采用黑白相间的矩形和正方形等不加装饰的几何形体构造平面的屋顶、墙面、阳台和门窗，其垂直与水平的体面相互穿插，形成内外渗透的空间结合体。风格派建筑的代表作是格里特·托马斯·里特维尔德（1888—1964年）设计的位于荷兰乌特勒支的施罗德住宅。风格派成为不久之后诞生的国际风格建筑的重要先驱。

国际风格是20世纪典型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从1919年包浩斯学院成立直到60年代左右，国际风格一直是欧美现代建筑的主流。国际风格这一术语得自1932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国际现代建筑艺术展览。在此前的1928年各国建筑师曾召开国际现代建筑会议，会议宣言指出现代建筑要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物质技术进步和文化精神面貌，几年后的《雅典宪章》进一步提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纲领。国际风格建筑的特点是：大同小异的国际统一风格；强调形式服从使用功能；采用结构钢、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等新材料；取消承重墙的新结构使得门窗和室内空间可以自由安排；抛弃表面的虚假装饰，通过调整比例和虚实安排来创造建筑的美感；注重建筑的经济性以便建造大量廉价的标准单元住宅等等。这最后一个特点反映了现代派建筑师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能为普通百姓建造足够的廉价住宅，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瑞士出生的法国现代派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1887—1965年）在其《走向新建筑》一书中甚至说：“建筑或是革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国际风格的现代建筑艺术包括许多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有包浩斯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新粗野主义等。此外还有一些另类的现代主义建筑派别，比如人情化建筑、有机建筑等，它们不但不属于国际风格，甚至是对后者的一种挑战。

包浩斯学派是以德国的包浩斯学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现代建筑派别，该学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瓦尔特·格罗皮乌斯（1889—1969年）是德国著名的建筑家。早在包浩斯成立之前，格罗皮乌斯就已经在法古斯制鞋厂和德意志制造联盟展览会的模范工厂的建造中，发明了包裹整个墙面的玻璃幕墙。在包浩斯任职期间，格罗皮乌斯的最大成就乃是在德绍建造的包浩斯新校舍，它是一个包括教室、办公室、车间、图书馆和教员、学生宿舍在内的建筑物综合体。校舍大量使用了钢结构、混凝土和玻璃幕墙，其外表的方盒子形体、垂直与水平的穿插以及按功能有效组织起来的内部空间等特色使它成为国际风格的典范。移居美国以后，格罗皮乌斯建造了哈佛研究生中心，并成为中低造价的高层板式公寓住宅的创始人之一。柯布西埃虽然不是功能主义思想和国际风格的创始人，但他是两者的集大成者和卓越的理论家与宣传家。他在其著作中鲜明地提出了“房屋是居住的机器”的口号，主张房屋要有机器一样的功能，要能像机器一样成批生产；他强调设计要反映功能，反对无谓的装饰，提出由内而外、外部是内部的结果的设计原则。他为现代建筑归纳出五个特点：底层支柱和独立骨架；屋顶花园；自由平面（非承重内墙自由分隔内部空间）；自由立面（灵活可变的非承重外墙）；横向带形窗。柯布西埃的代表作品有早期创作的巴黎附近的萨伏依别墅、巴黎大学的瑞士学生宿舍、国际联盟总部设计方案，以及后期创作的马赛公寓、法国孚日山区的朗香教堂、印度昌迪加尔的政府办公楼、议会和高等法院等等。此外，国际风格的建筑流派还有：以德国建筑家米斯·范·德·罗（1886—1969年）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他的代表作有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的德国馆、捷克斯洛伐克的吐根哈特住宅、纽约西格拉姆大厦和柏林国家美术馆等；由英国建筑师彼得·史密森（1923—）和艾丽森·史密森（1928—）夫妇创立的新粗野主义，他们为了满足二战后恢复时期对大量廉价住房的社会需要，以快速的工业化施工方法建造了一些粗糙的混凝土建筑，其代表作是英国的亨斯坦顿中学和罗宾胡德花园住宅区。

另外，以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年）为代表的有机建筑派，以及以芬兰著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1898—1976年）为首的人情化建筑派，虽然也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但他们的某些建筑作品却对国际风格的单一形式提出了挑战。赖特认为，房屋构成一个由内向外的有机整体，它应当从属于有机的自然界。因此赖特较早地冲破了盒子式建筑的藩篱，创造了以芝加哥的罗比住宅为代表的早期草原式住宅和后期建于匹兹堡的瀑布别墅，以及位于纽约的螺旋形古根海姆博物馆。阿尔托则提出建筑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还应满足人们的心理要求。因此他的建筑更多地采用给人以温暖感的木材等当地材料，特别强调乡土特色和自然的美感，且多为低层分散的建筑，以便与人的尺度和周围自然环境协调起来。其代表作有赫尔辛基文化馆、珊纳特塞罗市政厅等。有机建筑和人情化建筑可以说是对冰冷划一的国际风格的反抗，预示了60年代以后出现的追求形式和材料的多样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潮流。

1959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宣布解散，这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开始衰落。而1972年美国当局炸毁圣路易斯城伊戈居住区的高层建筑群的举动，被认为宣告了现代建筑的死亡，代之而起的则是后现代建筑。意味深长的是，这些板式高层建筑当初是按照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理想模式设计建造并且曾获美国建筑师学会奖，然而由于该处不断发生犯罪和暴力行为导致了居民的离弃。除了这种大量性住宅，受到批评的还有现代式办公大楼，而这两者正是现代建筑运动的两大支柱，到此时却被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和理论家看做是粗野的、煞风景的和异化的，并被指责为过于藐视个人的需要。就后现代建筑一词的起源来说，最初是1945年约瑟夫·赫德纳特在一篇文章中采用了《后现代住宅》的标题。到1975年，英国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开始就后现代建筑撰写文章，最先发表的是《后现代建筑的兴起》，此后又出版了《后现代建筑语言》一书。詹克斯在这些出版物中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双重代码（双重准则），即后现代建筑是现代技术与传统样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概言之，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现代主义的继续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多元论，它一反过去的现代主义和国际风格只承认一个主要趋势的一元论观点，提倡多元化建筑，容许各种学派和不同风格自由发展。它反对单纯性和统一性，提倡复杂性和矛盾性，主张兼收并蓄、矛盾共存，认为任何历史的、当代的、地方的和异域的手法都可以混杂运用。同时它尽量在空间创造中体现出人情味和审美情趣，努力满足后现代信息社会中人际交流和休闲观赏的需要。在建筑技术方面，后现代建筑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发明了钢铁制造的三维结构网架、悬索加树脂膜制成的篷式屋顶、树脂膜充气结构建筑等，同时在建筑物里大量装备电梯、空调、音响等新设备，并运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新型能源技术，以达到节省传统能源的目的。

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是以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1925—）为首的灰色派。文丘里在1966年出版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阐述了后现代建筑的主要原则，即反对现代建筑的排他性的创作风格，主张传统与当代矛盾共处，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建筑物要雅俗共赏并具有个性、人情味和乡土气息，他声称“黑白都要，或是灰的”，因而被称为灰色派。文丘里的代表作是他在费城为其母亲建造的栗树山庄，这座有意建成半新不旧的大房子让人感到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自在。他设计的波士顿古柏里广场方案改变了传统广场的概念，这里安置了供人休息的台阶，可以漫步的平台，树阴下的桌子和长椅，从而创造出一个供人聚会休闲的优美环境。除了灰色派之外，源自美国的后现代建筑流派还有继承了现代派建筑又有所创新的白色派和银色派，以及新陈代谢派和后现代古典主义。白色派追求几何形体构图的洁白、纯净和对比，银色派以建造透明反光的玻璃摩天大厦著称，新陈代谢派（后来主要流行于日本）则建造了插挂式住宅并提出了海上城市和仿生建筑等设想。后现代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是美国建筑师查尔斯·摩尔（1925—）设计建造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喷泉广场，它将古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样式改造成既富有古典风格和民族传统、又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新形式，使整个广场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多功能公共场所。另一个明显体现出传统与当代双重代码和矛盾共存的后现代建筑，是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1926—1992年）设计的德国斯图加特新州立美术馆，他把古典式的砌筑石板附着于当代的钢框架之上，用古代废墟似的破洞做成玩笑式的车库通气孔，还将一系列传统的神圣因素与后现代的玩世不恭特征古怪地拼凑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精神分裂式文化的隐喻。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建筑中有一种非常富于人性的创作思潮，即共享空间论，它要求在公共建筑内部创造一个有利于人际感情交流的空间。这种思潮的突出体现是美国建筑师波特曼在其旅馆建筑中创造的中庭，在这些高达数十米的中庭里安装了透明电梯和天桥，设有休息岛和酒吧，布置了垂直绿化、喷水池、抽象雕塑和彩色灯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息和交往的优雅环境。共享空间论在剧院建筑中的代表作是德国建筑师汉斯·夏隆（1893—1972年）设计的柏林爱乐音乐厅，他创造性地将听众的座位围绕着乐池安排成逐渐升高的台阶形，这种设计既符合声学上的要求，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听众与乐队亲密交流的需要。其他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建筑作品（其中有些被一些人认为是晚期现代主义建筑）还有：展翅欲飞的环球航空公司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候机大楼、呈巨大球体的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的美国馆、形似风帆或贝壳的悉尼歌剧院、位于巴黎的开敞式建筑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香港汇丰银行大厦以及一些别具一格的住宅建筑等。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期，随着后现代建筑艺术的发展，人们一定能建造出既光怪陆离又舒适宜人的住宅和公共建筑，将人们的生活环境改造成健康温馨的绿色家园。

三、当代音乐及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

诞生于19世纪末叶的印象主义音乐实际上已经开了现代主义音乐的先河，进入20世纪以后，以民族主义、未来主义、微分音乐派、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等流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音乐成为欧美乐坛的主流。二战前，欧美就已经出现了突破传统乐音体系的微分音音乐和噪声音乐等先锋派的实验。二战后，特别是50、60年代以来，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偶然音乐、简约派等流派大多具有更为激进的反传统性质，只有新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返回传统的取向，然而它仍然采用了许多新的音乐语言和手法。不难看出，这些音乐流派与当代文学艺术其他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虽然音乐评论家很少为它们贴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是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除了占据乐坛主流地位的严肃音乐之外，在欧美还出现了通俗歌曲、流行舞曲、乡村音乐、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以及广播、电影和电视音乐等各种流行音乐，丰富了20世纪的音乐文化。与19世纪的传统音乐相比，20世纪的音乐发生了激烈的变革。在内容和题材方面，出现了许多表现自然科学、抽象概念或幻想世界的作品，有些甚至晦涩难懂，让人不知所云。而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则发生了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取消流畅的旋律，频繁使用不协和和弦，创作无调性乐曲，使用十二音音乐语言，节奏自由多变，还出现了微分音音乐、噪音音乐、电子音乐、偶然音乐和新人声音乐等新的音乐品种，极端的例子甚至发展到无声音乐。可以说，当代音乐创作已经破除了任何框框和规则，乐音、噪音、自然界的声音、人的说话声、电子仪器发出的声音，甚至没有声音的“声音”都可以成为构成音乐的素材，而且任何安排声音的方式如表格、文字提示、数学公式、化学分子式、投掷硬币、股票行情甚至昆虫的活动都可以用来作为音乐创作和演奏的依据。这种剧烈变化的起因，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引起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因而要求创造新的音乐以表现人们的恐怖、压抑、绝望和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二战后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高新技术推动了音乐创作和演奏技术的革新，激发了音乐家们探索音乐表现的新的可能性的热情，不过在实验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了一些过分追求标新立异的形式主义倾向。

欧洲的民族主义音乐（或民族乐派）起源于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时期，但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影响范围包括西欧、东欧、美国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该派最重要的作曲家当推匈牙利的贝拉·巴托克（1881—1945年）、英国的拉尔夫·沃恩·威廉斯（1872—1958年）和美国的查尔斯·爱德华·艾夫斯（1874—1954年），此外西欧著名的民族乐派作曲家还有丹麦的卡尔·奥古斯特·尼尔森（1865—1931年）、芬兰的让·西贝柳斯（1865—1957年）和西班牙的曼努埃尔·德·法利亚（1876—1946年）等人。民族乐派的作曲家强调音乐要反映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大都选取本民族的神话、历史或现实事件作为音乐题材，有意识地采集和运用民间音乐的旋律和节奏，结合现代音乐手法，创作出许多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的优秀乐曲。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匈牙利民歌》和芭蕾舞剧《木雕王子》，沃恩·威廉斯的《伦敦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艾夫斯的《新英格兰的三个地方》、《第四交响曲》，尼尔森的6部交响曲（其中的《第一交响曲》是音乐史上第一部起讫于不同调上的交响曲，后来被称为渐进调性），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法利亚的歌剧《人生朝露》和芭蕾舞剧《魔法师之恋》等。值得指出的是，艾夫斯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却是西方最早进行新音乐实验的作曲家之一，他成功地试验了多调性、复节奏、四分音、和弦音簇、多层次织体等现代音乐技法，对后来的作曲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兴起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文学艺术运动反映在音乐领域中就是未来主义的音乐。最先在音乐上提出未来主义主张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巴利拉·普拉泰拉（1880—1955年），他在1910年到1912年间发表过三篇未来主义音乐宣言，提倡无调性、微分音和节奏的不规则等，并且创作过《未来派音乐》等作品。然而，未来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却是意大利画家兼作曲家路易吉·鲁索洛，他在1913年发表了另一篇未来主义音乐宣言《噪音艺术》。为了实现未来主义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宗旨，鲁索洛鼓吹应当把机器产生的噪音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噪音作为音乐作品的基本音响材料，从而突破传统乐音的狭窄框架，探讨噪音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应当承认，噪音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而且在西方音乐中一直作为陪衬性效果而存在，但是鲁索洛的意图则是要让噪音成为整个音乐作品的基础。他在其著作中把噪音分为六类，如爆炸声、吹哨声、流水声、呼啸声、敲击声、动物和人的喊叫声等。为了表现这些噪音，他发明了噪音发生器，并为这些发生器作曲，如《汽车与飞机的集会》等。虽然他的噪音音乐演出没有获得听众的认可，但却给后来的先锋派作曲家带来了启发。法国作曲家埃德加·瓦雷兹（1883—1965年）即是在噪音音乐的影响下开始试验新的音响效果的。瓦雷兹也同未来主义者一样，认为随着科学的新时代的到来，音乐应当从平均率的音阶和乐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把音乐看做是有组织的声音，而不再是单纯由乐音组成，同时将乐器的音质作为音乐构思的起点，而不是从和声、旋律或曲式出发。瓦雷兹最为成功的实验是在打击乐领域中，他创作出《美洲》、《赤道》和《电离》等器乐曲，其中的《电离》使用了40件打击乐器和两个警报器，是西方第一部著名的纯打击乐曲。这些实验性的作品使他成为二战后具有后现代风格的音乐的先行者，在50年代他还创作了《沙漠》和《电子音诗》等电子音乐作品。

20世纪初的另一个音乐实验潮流是微分音音乐。所谓微分音就是小于半音的音程，用微分音程创作的曲子则被称为微分音音乐。这种音乐并非现代西方所首创，古希腊、印度和中国的音乐中早已出现过小于半音的微分音程，但在20世纪初叶西方各国的作曲家重新试验用微分音进行创作，比如艾夫斯就曾写过《四分之一音弦乐合奏曲》。不过，20世纪微分音音乐的代表人物是捷克作曲家阿洛伊斯·哈巴（1893—1973）。他在1910年运用四分之一音写出了第一部弦乐四重奏，此后创作了大量四分之一音和六分之一音的微分音作品，其中包括钢琴曲、弦乐曲、大小提琴曲和歌剧，其著名歌剧作品有采用四分之一音的《母亲》和六分之一音的《愿您的国降临》。为了演出《母亲》，捷克和德国的乐器公司专门定制了四分之一音的钢琴、风琴、单簧管和小号。哈巴于1924年在布拉格音乐学院创立了微分音音乐系，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微分音乐派。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作曲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微分音体系并且创作过一些作品。最初的微分音乐器往往是音乐家自己设计制作的，而当代的微分音作品则大多是运用电子音乐实验室的设备创作出来的。

表现主义音乐是西欧现代音乐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也是流行于德、奥的表现主义文学艺术运动在音乐领域中的代表，它出现于一战前，而后一直延续到二战后的50年代初。正如绘画上的表现主义与印象主义相对立一样，表现主义音乐同样也反对印象主义音乐仅仅描绘对外界大自然的印象的倾向，转而主张表现艺术家内心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体验。表现主义音乐的创始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1874—1951年）曾说过：“作曲家力求达到的惟一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表现他自己。”面对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以及世界大战的危险，表现主义音乐家们将自己的苦闷、恐惧和绝望情绪用极端和异常的音乐语言表现出来，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饱受欺压和侮辱的小人物，其音乐表现手法也经常采取尖锐的不协和和弦、急剧跳动的旋律、不对称的节拍和不清晰的结构，并且开创或发展了无调性和十二音体系的非传统作曲技法。在勋伯格看来，美和真是两个不可能统一的极端，既然现实是黑暗和可怕的，那么表现现实的艺术也就不可能是美好的。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除了勋伯格之外，还有他的学生、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年）和安东·冯·韦伯恩（1883—1945年），以他们师生三人为核心加上一些年轻的作曲家形成了新维也纳乐派。勋伯格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现代音乐家之一，他由于家境贫寒主要依靠自学成才，其早期作品曾受晚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无调性音乐并将十二音作曲法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无调性”即是否定传统调性音乐中用来确定调性的七个自然音与五个变化音之间的区别，赋予十二个音级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摒弃了作为调性中心的主音的应用。不过，勋伯格本人并不喜欢“无调性”的名称，而宁可用“泛调性”一词（即所有调性的综合而不是没有任何调性）。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创作开始于1907年前后，其代表作有《五首管弦乐小品》、独唱剧《期待》、念唱套曲《月光下的彼埃罗》和独幕音乐剧《幸运之手》等，他在这些作品中创造了音色旋律、念唱音调以及用舞台灯光随音乐一起变化等表现手法。到1921年前后，勋伯格进一步将无调性发展成为十二音作曲法，虽然使用十二音作曲并不是他的首创，但他是将十二音发展成创作大型乐曲的系统结构方法的第一人。十二音体系的基本方法是用半音阶的十二个音组成一定的音列，以此作为乐曲的旋律与和弦的基础，并以该音列的原形、转位、逆行和逆行转位四种形式组成一首乐曲。由于四种音列形式各有12个不同的音高位置，因此可以组成48种不同的音列，这些音列可以排列成一张12×12的完整的方格表，用来协助创作和分析作品。勋伯格完全用十二音体系写成的第一首乐曲是《钢琴组曲》，此后又相继创作出《钢琴曲五首》、《乐队变奏曲》、朗诵与男声合唱《华沙幸存者》等代表作。

贝尔格虽然也采用无调性和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但他将这两种方法同传统的调性音乐和自然音阶结合起来，用以抒发人的感情，从而成为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主义音乐家，其作品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贝尔格的代表作有表现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歌剧《沃采克》、《露露》和弦乐四重奏《抒情组曲》，以及为纪念他所宠爱的一个女孩所作的十分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等。韦伯恩除了早期写过一两首有调性的作品外，此后再也没有创作过有调性的乐曲，因而是最彻底的无调性作曲家。他把勋伯格创立的音乐语言向着更加抽象和更加简化的方向发展，在其作品中摒弃了传统的和声，频繁转换不同的乐器，突出乐器音色的变化，使音色具有旋律的意义。他常把孤立的基本音乐要素按照音列和节奏拼接起来，压缩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幅度之内，如最短的《五首管弦乐小品》中的第四首只有6个多小节，演奏时间仅仅19秒钟。韦伯恩的代表作品还有《小乐队交响曲》、合唱与乐队《康塔塔》等。由于其作品的抽象性、简约性以及纳粹政权的封杀，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知音难觅，但他超前的音乐风格却开启了点彩派音乐并预示了整体序列音乐的发展，因此他也和瓦雷兹一样成为二战后具有后现代风格的音乐的重要先驱。

新古典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乐坛上与表现主义并列的重要流派。一战后，一批音乐家面对战争的破坏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不再满足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浮夸造作的感情表现，也厌倦了印象主义音乐那种脱离现实的美妙幻想和华丽描绘。因此，他们开始转向与浪漫主义对立的古典音乐，力图复兴古典主义或更早的巴洛克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风格，结合现代作曲技法，开创了一种冷静、简朴、理智的音乐潮流。意大利作曲家费鲁奇奥·本韦努托·布索尼（1866—1924年）于1920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新的古典主义》，率先打出了新古典主义的旗号，不久之后，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年）于1924年提出了“回到巴赫”的口号，获得了音乐界的普遍响应。虽然布索尼的《对位幻想曲》和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年，瑞士血统的法国作曲家）的《悼念库普兰》等乐曲最先预示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但斯特拉文斯基于1920年创作的舞剧《普契涅拉》却被公认为第一部新古典主义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主义音乐流派的正式诞生。除了斯特拉文斯基之外，与新古典主义有联系的作曲家还有德国的保罗·欣德米特（1895—1963年）、意大利的阿尔弗雷多·卡塞拉（1883—1947年）和吉安·弗朗西斯科·马利皮耶罗（1882—1973年）等人。新古典主义音乐在形式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复兴浪漫主义以前的曲式，以自然音阶为基础，采用明确的调性，提倡复调音乐，织体清晰，节奏匀称，配器透明；另一方面又采用二重调性、多调性、复节奏、复杂的和声、多变的音色和不协和的音响效果等现代技法。斯特拉文斯基的早期创作属于民族主义音乐范畴，以三部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为代表。这三部舞剧都是为当时在巴黎演出的佳吉列夫俄罗斯舞蹈团创作的，前两部内容取自俄罗斯民间神话和古代故事，最后一部则是描写俄国古代未开化民族在春天祭献大地的仪式，其最大的创新在于把节奏从小节线中解放出来，以便使节奏多样化和复杂化。结果在《春之祭》的首演式上，观众由于无法接受如此粗野和狂暴的音乐而发生了骚乱，但一年后公演时却受到了欢迎，今天它已经作为原始主义的代表作被列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从1920年开始直到1951年，是斯特拉文斯基从事新古典主义音乐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除了《普契涅拉》之外，还有清唱歌剧《俄狄浦斯王》、舞剧《阿波罗》、《C大调交响曲》、《敦巴顿橡树园协奏曲》和歌剧《浪子生涯》等。晚年他出人意外地转向十二音音乐，开始创作整体序列音乐作品，如舞剧《阿冈》、钢琴与乐队曲《乐章》及合唱《安魂圣歌》等。

欣德米特曾尝试过各种风格的音乐创作，比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爵士乐、实用音乐和新即物主义等。他从1924年前后转向新古典主义，主要从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中吸取素材，代表作有《室内乐队曲》第2—7号和《乐队协奏曲》等。他的独特风格主要体现在不协和的对位与和声，以及自成一家的调式体系上。30年代以后，欣德米特进入各种风格综合的成熟时期，创作了以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画家马蒂斯的事迹为蓝本的著名歌剧《画家马蒂斯》，后来又将其改编成同名交响曲，其音乐的素材来自古老的民歌、宗教改革时期的战争歌曲以及教堂的圣咏。欣德米特的作品还有舞剧《至尊的见证》、《小提琴协奏曲》、歌剧和交响曲《世界的和谐》，以及较为抽象的钢琴曲《调性游戏》等。卡塞拉曾到法国学习音乐，回国后致力于把现代音乐的最新成果注入意大利音乐，同时决心恢复意大利的古典主义音乐传统。他的成名作是早期的《意大利狂想曲》，20至30年代创作了《帕蒂塔》、《罗马协奏曲》和《斯卡拉蒂风格曲》等乐曲，表现出意大利古老器乐曲的清晰、率直和明快的特点。马利皮耶罗在其创作中则采用巴洛克时期的技法代替德国交响乐中主题发展与再现的手法，代表作有乐队曲《沉默的休止》、歌剧《奥尔菲欧的传说》和《威尼斯的秘密》，以及描绘大海、静止与死亡等题材的交响曲等。

二战结束后，西方乐坛日益趋向多元化，各种风格和流派异彩纷呈，出现了一系列更加激进的反传统音乐流派，其中许多流派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这些新的音乐实验中，最早引起世人瞩目的是序列音乐。序列音乐源自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不过十二音体系仅仅是把不同音高的音编排成序列以形成乐曲，而50、60年代出现的序列音乐则是将音高、音色、时值、力度、节奏各不相同的音编排成特定的序列，然后在全曲中不断反复这些序列及其各种变化形式，最终形成作品。为了与十二音音乐相区别，这种全面的序列音乐也被称为整体序列音乐。早在二战前，贝尔格和韦伯恩等人已经开始尝试将序列原则扩展到音色、节奏和时值方面，但是第一首真正的整体序列音乐作品当推法国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昂（1908—1992年）于1949年创作的钢琴曲《时值与力度的模式》。在该曲中，梅西昂将各有其固定排列的音高、时值、力度和发声法的三个音列并置起来，构成整首作品。虽然梅西昂对序列音乐有开创之功，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并不属于单纯的序列音乐。他的音乐题材主要涉及宗教、爱情和大自然，他一生中记录了几千种鸟叫的声音，并将鸟语、人声、古希腊的韵律、印度的节奏、东方的打击乐、宗教圣咏、他自己的人工调式（梅西昂音阶）和序列音乐以及其他音乐家的风格融合成一种恢宏雄浑的综合效果。梅西昂的代表作有表现爱情、欢乐和死亡的《图朗加利拉交响曲》，运用鸟鸣的钢琴与乐队曲《异国鸟》和钢琴曲《百鸟图》，以及表达其天主教信仰的管乐与打击乐曲《我信肉身复活》，合唱与管弦乐曲《基督的变形》等。

整体序列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皮埃尔·布莱兹（1925—）。他起初学习数学，后来师从梅西昂学习音乐，其作品往往将严密的数学构思与自由狂乱的感情表现结合在一起，以致被称为“音乐科学家”。布莱兹的整体序列音乐作品包括两架钢琴曲《结构I》和《结构II》、女声和乐队曲《无主的锤子》、《重重褶皱》等。其中《结构I》的序列编排在音高、时值、力度和节拍各方面均有严密的组织；《无主的锤子》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它那奇特的旋律、节奏、音色、配器和音响效果使其成为当代的经典作品；而《重重褶皱》则将序列原则与偶然音乐的手法结合起来。从80年代起，布莱兹转向计算机音乐的研究，领导巴黎的“音乐与音响协调研究所”，并创作出电子音乐作品《答复》。除了梅西昂和布莱兹之外，德国作曲家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1928—）、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诺诺（1924—）和斯特拉文斯基等人也都创作过一些序列音乐作品。应当承认，序列音乐提出了一种新的作曲方法并且开拓了音乐表现的新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它过分严格的形式化倾向也限制了作曲家创造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失去了对听众的吸引力，导致它在7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电子音乐兴起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它是作曲家利用由电子手段产生或处理的音响进行创作的各类音乐的总称，但不包括用电吉他、电子风琴、电子钢琴或其他电子琴等电声乐器演奏的音乐。最初的电子音乐可以说是未来主义的噪音音乐实验和其他音响效果实验的继续，但它的空前繁荣归根结底还是二战后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和后现代信息社会的反映。电子音乐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录音带音乐阶段、合成器音乐阶段和计算机音乐阶段。

录音带音乐按其音响的不同来源还可以区分为具体音乐和电子音响音乐两类。具体音乐是用录音机将自然界或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声音如风雨声、机器声、人声和动物吼叫声收录下来，再经过重叠、变速、倒放、剪接和回声等一系列的加工处理后组成作品。最先发明具体音乐的人是法国作曲家皮埃尔·舍费尔（1910—），他曾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任工程师和科研部主任，并在此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电子音乐实验室。1948年，他创作了第一首具体音乐作品《火车练习曲》，该曲由车轮的摩擦声、喷汽声和汽笛的鸣叫声录制、拼接而成。他的另外一首广泛流行的具体音乐作品是《平底锅练习曲》，其中录制了锅盖旋转、口琴、咳嗽、巴厘音乐、和尚念经等多种声音。舍费尔创建的电子音乐实验室吸引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前来工作，如布莱兹、梅西昂和施托克豪森等人。

1951年，德国作曲家赫伯特·艾默特（1897—1972年）在西德的科隆广播电台建立了另一个电子音乐实验室。在这里工作的作曲家们虽然也利用录音带制作电子音乐，但他们不像具体音乐的作者那样采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现成音响，而是运用振荡器等电子设备发出的音响作为原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后录制成音乐作品，这就是电子音响音乐。此后，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特别是美国纷纷建立起各自的电子音乐实验室，同时涌现出一批电子音乐作曲家，如前面已提到的瓦雷兹以及意大利的卢西亚诺·贝里奥（1925—）、美国的弗拉基米尔·乌萨切夫斯基（1911—1990）和米尔顿·巴比特（1916—）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被公认为电子音乐的权威人物。他曾在科隆电台电子音乐实验室担任艺术指导，其最初的电子音响音乐作品是《练习曲I》和《练习曲II》，曲中首先使用了由振荡器产生的、没有泛音的正弦音作为音响材料，乐曲的音高、时值、音色、力度等则是按照序列音乐的原则安排的。接着，他又创作出以加工过的童声录音和电子音响相结合的《青年之歌》。这部作品不仅标志着具体音乐与电子音响音乐的合流，而且是“空间音乐”的开山之作，演出时通过听众周围的5个扬声器使声音从一个扬声器转移到另一个扬声器，从而造成声音在空间中运动的感觉。施托克豪森不仅创作电子音乐和空间音乐，而且尝试过二战后几乎所有的先锋音乐流派，如序列音乐、偶然音乐、直觉音乐、世界音乐、混合媒体等，重要作品还有整体序列音乐《对位》、偶然音乐《钢琴曲XI》、纯电子音乐《国歌》、空间音乐《音组》和《正方》、直觉音乐《锡兰》和《来自七天》、世界音乐《远方的音乐》、配有哑剧表演的混合媒体音乐《崇拜》等。其中《远方的音乐》使用了日本、巴厘、西班牙、匈牙利、非洲、拉美等世界不同地区的音乐素材。而著名的直觉音乐《来自七天》甚至没有乐谱，只有一点文字提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名演奏者不吃东西独居4天后凑到一处，全凭各人的直觉和相互的默契使用一些古怪的乐器和物品即兴拼凑出一首新的乐曲。这些大胆的探索和丰富多彩的创新作品使施托克豪森成为后现代最有建树的音乐家之一。

1955年，美国发明了RCA电子合成器，4年后改进为RCA Mark II合成器。1964年前后，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又发明了电压控制合成器。这是一种制作电子音乐的独立系统，具有音响发生、音响处理和音响控制的全部功能，它不仅极大地简化了电子音乐的创作过程，而且扩展了电子音响的范围和功能，同时还可以用来进行即兴作曲和现场演奏。从此，电子音乐进入了合成器音乐的阶段。1967年，美国作曲家莫顿·苏博特尼克（1933—）创作了合成器音乐的代表作《月亮上的银苹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逐渐被用于电子音乐的创作之中，电子音乐从此步入了计算机音乐的阶段。“计算机音乐”是指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发出的音响材料经过计算机处理和加工创作出来的电子音乐作品。多媒体计算机具有比合成器更大的优越性，它不仅可以逼真地模拟传统乐器的声音，而且拥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任何声音的无限可能性。多媒体计算机还可以直接演奏编制好的任何乐曲，从而取消了演奏者。先进的计算机音乐是通过数字合成方式作曲的，因此要求作曲家必须学会某种计算机语言和特定的计算机程序，成为既懂计算机又懂音乐的双重专家。法国的让—克洛德·里塞（1938—）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精通计算机的作曲家，他是当代计算机音乐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是1969年创作的《突变I》。据说到80年代全世界就已有500所以上电子音乐实验室，尤以美国数量最多，从事电子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也达到2000多名。电子音乐不仅出现在音乐会、录音带和音乐光盘上，而且广泛渗透到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体之中，它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据此认为，音乐发展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声乐时期、器乐时期和电子音乐时期。这种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不难看出，电子音乐是我们这个高新技术时代的独特创造，它的音响特征、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欣赏方式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虽然电子音乐不会完全代替人声和传统器乐，但它肯定会大大丰富人类的音乐文化宝库，为我们开拓出一个更新奇、更美妙、更具时代感的音响世界。

偶然音乐是作曲家有意运用偶然和不确定原则进行创作或故意放弃对作品演奏的控制而产生的音乐作品。音乐史上历来就有作曲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其作品的控制的先例，如民间音乐和爵士乐中的即兴演奏，而巴洛克时期的康塔塔也允许演奏家自由加花处理。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作曲家艾夫斯和亨利·狄克逊·考埃尔（1897—1965年）也曾使用过偶然手法，让演奏者自行安排作曲家规定的音乐片断。然而，偶然音乐作为一个流派却产生在二战后的5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1912—1992年）。凯奇是个极不安分的音乐实验家，早年曾创作打击乐作品《基本结构》，并为自己设计改装的“加料钢琴”创作了《饮酒歌》和《奏鸣曲与间奏曲》等作品。所谓加料钢琴即在传统钢琴的弦上或各弦之间附加上螺丝钉、铁夹子、毛毡、塑料或橡皮等各种不同的物体，从而改变其音响和音色。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凯奇钻研了佛教禅学（他的教师为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和东方哲学，其中包括中国的《易经》，此后即开始采用偶然方法进行作曲。1951年，他根据《易经》创作了第一部偶然音乐作品《易乐》（《变易的音乐》）。具体方法是依照《易经》中的64卦制订出64个音乐图式，然后采取投掷三个硬币的方法，按照它们的正反面查出相应的卦形及其音乐图式，由此确定某个音的音高、时值和图式，最后组合成整个乐曲。实质上，这是将原来由作曲家构思决定的音乐成分交给了偶然的机遇，于是作曲变成了掷骰子游戏，因此有人也把偶然音乐称为机遇音乐或骰子音乐。凯奇的另一部偶然音乐作品是同年创作的《幻想的风景第4号》，演奏时在舞台上摆了12台收音机，每台由两个人分别负责电台转换和音量控制，作曲家事先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声音，完全听任当时电台播放什么节目而定。凯奇还采用不确定原则创作了一些偶然音乐作品，允许不确定数目的演奏者使用不确定种类和数量的乐器，乃至不确定的声音和时值等等。比如1958年创作的《方塔娜混合曲》，它的乐谱是一些任意重叠起来的绘有曲线、黑点和坐标的透明纸，作为对演奏者的粗略提示。目前该曲已有三个不同版本的唱片，内容包括叽里咕噜的噪音、各种风格的说唱和刺耳的话筒反馈声等音响效果。凯奇试验的另外一种偶然音乐是“即兴混合媒体”音乐，比如钢琴曲《水的音乐》，钢琴家在演奏过程中会在台上从罐子里倒水，在水里吹口哨，摆弄收音机和扑克牌等。偶然音乐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他在1952年创作的《4分33秒》，这是一首“无声音乐”作品，作曲家对乐曲的控制仅限于规定各乐章的时间长度；钢琴家上台后并不演奏，只是在三个乐章开始时做出关上琴盖的动作，而在这4分33秒内音乐厅里可能发生的一切音响都成为这首作品的内容。除了凯奇之外，欧美其他一些作曲家也追随凯奇创作偶然音乐作品，如施托克豪森、布莱兹和美国作曲家莫顿·费尔德曼（1926—1987年）等人。20世纪60年代以后，演奏上的偶然手法在西方得到普遍采用，演奏者可以在作曲家规定的范围内随意选择取舍各段落或安排其先后次序，以致一部作品可以有多种不同版本。记谱法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新的记谱符号以及图表式乐谱和文字式乐谱等。偶然音乐看似怪诞，实质上却体现了该派作曲家的一种后现代美学思想，即生活就是音乐。他们认为，应当打破生活和音乐的界限，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音乐；还应当把音乐从人为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排除创作中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这样才能充分表现世界和生活的可能性、偶然性、开放性和多元性。

简约派音乐是与后现代美术流派最低限度艺术相对应的后现代音乐流派。简约派音乐的特点是将音乐素材和表现手法严格限制在基本听觉的最低限度内，如某个单音或和弦、某种固定不变的节奏，并且不断加以重复。该派的代表作有美国作曲家史蒂夫·赖克（1936—）的《四架管风琴》和《供十八名乐师演奏的音乐》，乐曲在持续不变的节奏背景下不断奏出同样或稍加变化的和弦。简约派音乐的极端例子是拉蒙特·扬（1935—）的《1960年作品第7号》，全曲只有持续很长时间的两个音B和#F。此外，在20世纪的西方乐坛上还有一些较小的流派和不宜纳入特定流派的杰出作曲家，如德国的实用音乐、新即物主义（新客观派），法国的六人团、阿格伊乐派、青年法兰西，还有随机音乐、拼贴音乐、环境音乐、唯音音乐和新浪漫主义等流派，以及瑞士血统的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年）、法国作曲家埃里克·阿尔弗雷德·莱斯利·萨蒂（1866—1925年）、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1913—1976年）、德国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1926—）等人。

除了上述现代和后现代的严肃音乐和实验音乐之外，20世纪的西方还存在着另一个巨大的音乐潮流，这就是在民间广泛传播的流行音乐，范围包括通俗歌曲、流行舞曲、轻歌剧、歌舞剧、广播、电影、电视音乐等，其中影响最大的音乐类型当推产生于美国的乡村音乐、拉格泰姆、布鲁斯、爵士乐和迪斯科。拉格泰姆是一种黑人钢琴舞蹈音乐，其特点是在进行曲般的平稳低音伴奏下用右手奏出强烈的切分旋律。布鲁斯是源自美国黑人灵歌的一种歌曲形式，以独特的布鲁斯音阶（使用降三度音和降七度音）和滑音唱法及演奏法著称，风格忧郁柔和。爵士乐就是在拉格泰姆和布鲁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通俗音乐，爵士（Jazz）一词的原意具有喧闹、欢乐、热烈、放纵乃至性欲的含义，爵士乐就是一种节奏强烈、喧闹狂热的音乐，它可以让人们在狂热亢奋的气氛中从苦闷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爵士乐队一般由节奏组和旋律组构成，节奏组包括鼓、钢琴、低音提琴或低音吉他，旋律组主要由小号、长号、单簧管和萨克斯管组成。由于早期的爵士音乐家大都没有受过教育，不能使用乐谱，因而爵士乐往往采取集体即兴演奏的形式。1917年，美国新奥尔良城的爵士乐队录制了第一批唱片，爵士乐一词也在当年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此后，在早期爵士乐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30、40年代的摇摆乐和50年代以后的摇滚乐。爵士乐虽然发源于美国，但不久即迅速风靡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成为欧美流行音乐的主流。1962年前后，在英国出现了由4个利物浦市青年工人组成的“甲壳虫”摇滚乐队，他们自编自唱自己伴奏的歌曲和怪异的行为举止触及到性和毒品等许多敏感的青少年社会问题，他们追求的民权、和平、反战、反暴力的理想也通过摇滚乐的形式生动地表达出来，赢得了西方世界各国青年的崇拜和效仿。同时，许多欧美专业作曲家在爵士乐等流行音乐的影响下也创作了类似风格的乐曲，如斯特拉文斯基的《十一件乐器的拉格泰姆》、萨蒂的《邮船上的拉格泰姆》、拉威尔的《小提琴奏鸣曲》（内含一个布鲁斯乐章）、法国六人团作曲家达律斯·米约（1892—1974年）创作的爵士乐风格的管弦乐曲《创世纪》、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1898—1937年）为钢琴与爵士乐队创作的《蓝色狂想曲》等。美国作曲家冈瑟·舒勒（1925—）在50年代末打出了第三潮流音乐的旗号，明确提出将当代专业音乐的创作手法与各民族的流行音乐形式结合起来，代表了当代西方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逐步合流的动向，其代表作有歌剧《天谴》和乐队曲《保尔·克利主题的七首练习曲》等。

20世纪在音乐创作和演奏上也是一个广泛实验的时期，西方音乐家们竞相标新立异、出奇制胜。他们不断试验新的乐器和发声手段，如发明制造新乐器（微分音钢琴、锥形锣），使用非西方的乐器，敲击任何可以发声的物品（锅、盘、玻璃罐、铁皮、汽车零件），最为成功的是各种电声乐器、合成器和多媒体电子计算机。音乐家们也不懈地追求新的创作手法和演奏演唱技法，如运用噪音、微分音、十二音和音簇（考埃尔发明，指用拳头、前臂或木条在钢琴上同时奏出的一群紧相毗邻的不谐和音）进行创作；在演奏中使用加料钢琴，在管乐器和弦乐器上使用特殊的弓法、手法、吹法，在打击乐器上使用不同寻常的槌子和敲击法；在演唱中运用说话、耳语、尖叫、哭笑、咳嗽、喘气等新人声表现手法。这些激进的音乐实验一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音乐表现的范围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的音乐美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音乐是否只能由乐音组成？音乐是否一定要表现人的感情？音乐是否必须是美的？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是什么？等等。

关于电影。从1895年电影诞生之日起，初期的电影基本上属于无声的黑白短片。随着20世纪的来临，电影在技术和艺术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电影的种类从黑白默片发展到有声电影、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环幕电影、球幕电影、立体电影、全息电影、互动式电影和计算机电影等；电影技术和技巧也发展出蒙太奇、叠印、移动摄影、分镜头、特写镜头、远景镜头、摇镜头、特技镜头、主观镜头、客观镜头、淡入淡出、遮挡、闪回、跳切、定格、时空交错等手法；在题材方面则出现了故事片、喜剧片、戏曲片、歌舞片、音乐片、历史片、传记片、政论片、战争片、灾难片、恐怖片、侦探片、警匪片、武打片、西部片、女性片、青春片、体育片、纪录片、科幻片、科教片、美术片、旅游片、广告片等众多的电影样式。20世纪的西欧影坛上还涌现出许多电影流派，包括布赖顿学派、万森学派、瑞典学派、未来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纯电影、抽象派、超现实主义、纪录片学派、诗意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电影、真实电影、自由电影运动、客观纪实派、新德国电影、荒诞派电影、政治电影、战斗电影等。可以说，电影艺术在20世纪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种类繁多、表现力丰富、能够反映异常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艺术门类。

继卢米埃尔和梅里爱之后，英国的布赖顿学派在20世纪初期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几个开创性的贡献。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出生在布赖顿的两位摄影师詹姆斯·威廉森（1855－1933年）和乔治·艾伯特·史密斯（1864—1959年），另外还有罗伯特·威廉·保罗（1869—1943年）等人。他们坚持电影是“真正生活的片断”的原则，其题材常取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不幸命运，而且擅长拍摄新闻片和外景影片。梅里爱在1898年摄制《魔窟》时已经使用了叠印手法，而威廉森在同一年又独立应用叠印法拍摄了《科西嘉兄弟》，并把这一方法注册了自己的专利。翌年，威廉森在《亨莱的赛船》中运用简单的蒙太奇手法将7、8个分开拍摄的片断合乎逻辑地接合在一起。此后，他又在诬蔑义和团战争的影片《中国教会被袭记》中，用蒙太奇手法拍摄了追逐和救援的场面，从而为美国的西部片开了先河。史密斯则在1900年拍摄的影片《祖母的放大镜》和《望远镜中所见的景象》中首次使用了大特写镜头，并将特写镜头与远景镜头交错运用于同一个场面，开创了电影的分镜头原则。同一年，保罗在影片《皮卡狄利马戏团的摩托车表演》中第一次有意识地采用了移动摄影法。布赖顿学派的其他摄影师还拍摄了追逐片《邮车被劫记》、社会问题片《煤矿爆炸惨剧》和科教片《看不见的世界》等。

不过，到布赖顿学派为止，电影一直停留在手工业生产阶段，而电影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则开始于法国的百代公司。19世纪末，法国万森城一个肉铺老板的儿子夏尔·百代（1863—1957年）创立了百代兄弟公司，公司最初经营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的生意，后来由于获得大企业的投资转而涉足电影业。夏尔·百代以非凡的企业家精神，通过收买梅里爱的摄影场和创建新的制片厂，使电影从最初的手工生产转变为工业生产。他的影片经纪人跑遍了世界各地，并设立了遍布全球的分公司系统，最后他建立起一个囊括胶片和电影机械制造业、电影制片业、电影发行业和电影放映业的巨大的影业托拉斯，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电影生产，同时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百代提出“电影是明天的报纸、学校和戏剧”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公司聘请电影艺术家斐迪南·齐卡（1864—1947年）担任导演和制片总监。在齐卡的直接导演和监督下，百代公司在20世纪初生产了大量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类影片，他还聘用和团结了一批有才华的导演和演员，由此形成了万森学派。齐卡摄制的著名影片包括社会问题片《一个犯罪的故事》和《酗酒的牺牲者》、宗教片《基督受难》、新闻片《麦庆利总统的被刺》和《马提尼克岛上的灾难》等，公司的其他导演还拍摄了《威廉·退尔》、《罢工》、《恋爱的故事》、《十美争夫》等影片。从20世纪初期直到一战开始，万森成了世界电影的首都，百代公司生产的影片支配着全世界流行的电影样式，从而在电影史上形成了“百代时期”。百代公司的另外两项重大革新是采纳著名文学作品作为电影剧本和聘请著名戏剧演员充当电影演员。为了摆脱当时电影的题材危机，百代公司与文学家协会合作，成立了“作家与文学家电影协会”，并获得了将大部分法国戏剧拍成电影的独占权。但是最早进行这方面实践的是法国一家小制片公司“艺术影片公司”，该公司约请了当时法国最有名的作家创作剧本，并且雇用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著名演员充当电影演员，于1908年拍摄了《吉斯公爵的被刺》，上演后获得巨大的成功。百代当即购买了艺术影片公司的影片专映权，并且由百代公司的导演阿尔贝·卡普拉尼（1870—1931年）拍摄了许多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艺术电影，其中最为成功的影片包括《小酒店》、《巴黎的秘密》和《悲惨世界》等。一时间，“在著名的戏剧中用著名的演员”成了拍摄艺术电影的公式，各国电影界争相效仿。意大利拍摄出《庞贝城的末日》，丹麦拍摄了《茶花女》，美国拍摄了《尼禄火烧罗马》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而明星制度则成为日后好莱坞征服世界的法宝。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欧洲电影的衰落和美国电影霸权的建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好莱坞取代了法国的万森成了世界电影的中心。在这里，著名导演大卫·沃克·格里菲斯（1875—1948年）综合各家各派的发明，创造了交替蒙太奇手法、以镜头为单位的剪辑方法和叙事电影的新模式，拍摄出《一个国家的诞生》、《被摧残的花朵》和《党同伐异》等艺术杰作，甚至在《走向东方》中尝试用染色方法制作彩色电影。他的这些创新使电影艺术真正摆脱了戏剧的束缚，成为一门具有自身独特魅力的艺术。与此同时，英国电影艺术大师查尔斯·卓别林（1889—1977年）也在这里开始了他漫长的电影生涯。他以滑稽、感伤和略带苦涩的喜剧风格表演或导演了《流浪汉》、《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和《舞台生涯》等优秀影片，他那头带圆礼帽、留着短髭须、上穿紧身衣、下套肥裤子、足登大号破皮鞋、手拿短手杖的善良滑稽的绅士流浪汉形象，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典型。

一战期间和战后，随着文学艺术上的先锋派的兴起，各种先锋派电影也出现在西欧的影坛上。最早出现的先锋派电影是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其代表作是1916年安东·朱利奥·勃拉盖格利亚拍摄的《邪恶的诱惑》。一战后，为了挽救欧洲电影的衰落、对抗美国电影的霸权，法国电影理论家和编剧路易·德吕克（1890—1924年）及其友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立了印象派电影。德吕克在其主办的《电影》杂志中提出了“愿法国电影成为真正的电影，成为真正法国的电影”的口号。1920年，一位与印象派绘画有渊源关系的法国电影人波瓦里埃摄制了影片《思想家》，这是第一部法国先锋派电影。此后，德吕克导演了《流浪女》和《狂热》，阿贝尔·冈斯（1889—1981年）摄制了《车轮》和《拿破仑传》，马塞尔·莱尔比埃（1888—1979年）摄制了《海上的人》和《黄金国》，让·爱浦斯坦（1899—1953年）摄制了《红色的旅店》和《忠实的心》，热尔曼·杜拉克（1882—1942年）摄制了《微笑的布德夫人》等影片。这些印象派电影强调表现主观主义的印象，并努力赋予其画面以唯美主义的诗意，譬如某些画面宛如莫奈的朦胧油画，另一些画面则以波动的水面表现德彪西的乐曲。

与法国印象派电影产生的同时，德国兴起了表现主义电影。表现主义电影采取了从主观出发观察世界的美学原则，通过奇异的人工布景和古怪的人物化妆来表现幻想、疯狂和恐怖的心理状态以及经过变形或变态的世界。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影片是由卡尔·迈尔（1892—1944年）编剧、罗伯特·维内（1881—1938年）导演的《卡里加里博士》，片中通过描述某精神病院院长卡里加里博士对年轻病人的迫害，以及博士本人被揭穿后也被当做疯子关进疯人院的故事，表达了对权威的反抗和对战争的残酷性的控诉。表现主义的重要作品还有弗里茨·朗格（1890—1976年）的《三生记》、保罗·威格纳（1874—1948年）的《泥人哥连》和保罗·莱尼（1885—1929年）的《蜡人馆》等。在同一时期中的其他先锋派电影流派还有受达达主义影响的法国纯电影和受抽象主义绘画影响的德国抽象派电影，纯电影的代表作是立体派画家莱热拍摄的《机器的舞蹈》和达达主义画家毕卡比亚编剧、萨蒂作曲、勒内·克莱尔（1898—1981年）导演的《幕间休息》，抽象派的代表作主要是以抽象几何图形或线条组成的动画片《对角线交响曲》、《平行线交响曲》和《第二十号节奏》等。

继达达主义之后，法国先锋派电影走上了超现实主义的道路，热衷于表现超越现实和理智的本能、幻觉、梦境和潜意识世界。杜拉克于1926年拍摄的《贝壳与僧侣》是第一部超现实主义的影片，片中以怪诞的手法表现了一个僧侣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种种胡思乱想。另外两部超现实主义的著名影片是由路易·布努埃尔（1900—1983年）与画家达利合作编剧并由前者导演的《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后一影片通过种种象征形象表现了青年人的欲望受到宗教偏见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束缚而难以满足，传达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盲目愤怒和无力的反抗。1930年以后，一些出身于先锋派的电影人转向纪录片的拍摄，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推荷兰的杰出纪录片导演约里斯·伊文思（1898—1989年）。在从影初期，他曾拍摄过两部极其优美的风光纪录片《桥》和《雨》，此后又拍摄了反映荷兰人民围海造田的宏伟业绩的影片《新地》、纪录苏联人民建设钢铁工厂的《英雄之歌》和表现比利时煤矿工人生活的《布利纳其矿区》，以及反映西班牙内战的《西班牙的土地》和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四万万人民》等具有进步倾向的优秀纪录影片。

在有声电影出现之前，电影史上最大的成就无疑是蒙太奇技法的成熟。蒙太奇的基本方法是先将影片的内容分为不同的镜头进行拍摄，然后再按照全片的构思顺序将其剪辑、接合起来，利用各镜头之间的相邻关系产生连贯、对比、跳跃、呼应、悬念、暗示和联想等效果，最终组合成前后相继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乃至叙述完整的影片整体，从而清晰地揭示出画面的思想内涵，鲜明有力地表达出编导者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早在电影草创之初，路易·卢米埃尔就在1895年的《消防队员》中开创了原始的蒙太奇手法，不久布赖顿学派的威廉森和史密斯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初期的蒙太奇，此后格里菲斯在综合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现代电影的剪辑技术和蒙太奇方法。然而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真正把蒙太奇手法的原则和方法加以系统化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功劳，应当归于苏联的电影艺术家列夫·库里肖夫（1899—1970年）、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1898—1948年）和弗谢沃洛德·伊拉里奥诺维奇·普多夫金（1893—1953年），“蒙太奇”这一术语也是他们首先从法语音译过来并加以推广的。因导演现实主义默片杰作《母亲》而闻名世界的普多夫金曾说过：“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这意味着在他们眼里蒙太奇已经从一种电影技巧上升到电影美学的高度。1925年由爱森斯坦导演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是一部重现俄国1905年革命的历史片，这部影片不仅是成熟地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苏联早期电影的杰作，而且被公认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画面与声音、声音与声音之间的组合关系也变成了蒙太奇方法的组成部分，最终使蒙太奇的理论和方法臻于完善。

电影发明初期，卢米埃尔、梅里爱和其他一些人曾经采取钢琴伴奏和在银幕后面说话的办法使电影带有声音，此后又有人设法用留声机唱片为影片配音，但由于其效果令人失望而最终被放弃了。直到20世纪20年代，真空三极管和电子放大器的发明导致了电磁录音和音响放大技术的出现，这才为有声电影的产生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技术前提。历史上第一部配有对白和歌唱的有声电影，是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利用通用电气公司—西方电气公司集团发明的“维他风”有声电影机摄制的歌剧片《爵士歌王》，该片于1927年10月23日在美国首映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电影院观看这部音乐片，他们对唱词和歌手嘴唇动作的完全一致感到十分惊奇。此后不久，华纳公司又摄制了新片《歌痴》，取得了更高的票房收入。好莱坞的其他公司看到这种辉煌的成就，纷纷起而效仿，利用各种有声电影机拍摄有声电影。出人意料的是，新生的有声电影却遭到卓别林、勒内·克莱尔、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无声电影艺术大师们的反对和贬斥。然而，有声电影的革新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1929年，第一部“百分之百有声”的影片《纽约之光》问世。同年，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电影公司已经拍摄出数百部有声电影。此后，人们发明了将声音制成声带，然后把声音和画面印制在同一卷胶片上面的技术。不久，为了使摄影和录音互不干扰，人们又把音响与画面的制作分开，甚至将台词、音乐伴奏和音响效果也分为三条录音带，最后通过剪辑和叠印的办法再将画面和所有的声音效果合并印到电影的胶片上去。自从声音进入了电影，语言和对白就成为电影的重要表现手段，从而为塑造人物性格、发掘人物心理活动以及通过戏剧冲突展开故事情节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音乐和音响效果则进一步增加了电影的艺术魅力。

英国的第一部有声影片《讹诈》是由著名的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年）于1929年导演制作的，这是一部具有精湛的摄影、蒙太奇和音响技术的侦探故事。以后希区柯克又在英国相继导演过《三十九级台阶》和《牙买加旅店》等影片，1940年他应邀前往好莱坞拍片并定居美国，摄制出《蝴蝶梦》、《春闺疑云》、《美人计》、《电话谋杀案》、《爱德华大夫》等著名影片。然而，30年代英国影坛上真正的重大事件是纪录片学派的诞生。1929年，约翰·格里尔逊（1898—1972年）导演的带有异国情调的纪录影片《飘网渔船》大获成功，于是一些热衷于电影的年轻人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纪录片学派。该派在形成之初受到先锋派的“交响乐式”蒙太奇手法、苏联电影理论和伊文思等人的创作经验的影响，一度偏重于构图、蒙太奇、新颖的造型等技巧因素，并且过分沉溺于异国情调，因而相对忽视了反映现实的主题。1932年，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J.弗莱赫蒂（1884—1951年）在英国拍摄了一部反映英国工厂概况的纪录片《工业的英国》。该片促使纪录片学派从专注于美学形式转向了现实生活的主题，从而拍摄出许多具有人情味的纪录影片。例如，反映邮递员辛苦工作的《夜邮》，描写矿工生活的《煤矿工人》，还有《丰富的粮食》、《住房问题》、《国民的健康》和《英国风貌》等。二战期间，纪录片学派的电影家们团结一致，为战争宣传服务，相继摄制了《伦敦能坚持下去》、《今夜的轰炸目标》、《伦敦大火记》、《沙漠的战斗》等战争纪录片，对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初期，法国的电影也开始逐渐关注现实问题，出现了克莱尔摄制的《百万法郎》、《自由属于我们》、《最后的亿万富翁》，让·雷诺阿（1894—1979年）摄制的《娼妇》，让·维戈（1905—1934年）摄制的《零分的操行》和《驳船阿塔朗特号》等触及社会现实的影片。1935年，法国电影家雅克·费戴尔（1888—1948年）、让·雷诺阿、马塞尔·卡尔内（1909—1996年）、朱利安·杜威维埃（1896—1967年）等人组成了诗意的现实主义学派。该派的影片继承了法国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注重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时力求运用优美的形式表现主题内容。该派的优秀影片包括费戴尔的《大赌博》和《米摩莎公寓》，雷诺阿的《托尼》、《大幻灭》和《游戏规则》，杜威维埃的《同心协力》和《逃犯贝贝》，以及卡尔内的《雾码头》、《太阳升起》和《天国的子女们》等。这些影片既富有时代感又具有法国的民族特色，实现了先锋派提出的复兴法国电影的梦想。

在二战进行期间，意大利《电影》杂志的一批反法西斯影评家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电影理论。翁贝托·巴巴罗（1902—1959年）在1943年起草的“新现实主义宣言”里指出，意大利电影必须摆脱陈词滥调和浮夸的作风。与抵抗运动联系密切的朱塞佩·德·桑蒂斯（1917—）则要求创造一种现实主义的、大众的和民族的意大利电影。在这种理论的感召下，一些意大利电影家形成了一个具有民主和进步倾向的电影流派，即新现实主义电影。1945年，意大利编剧兼导演罗贝托·罗西里尼（1906—1977年）摄制了著名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影片是根据一位抵抗运动领导人口述的斗争事迹在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拍摄的，以其真实性和现代感重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情景，从而确立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重要地位。翌年，罗西里尼又摄制了控诉战争苦难、表达人民内心呼声的史诗般的影片《游击队》。拍摄时他拒绝使用摄影棚、服装、化妆、演员甚至剧本，片中的游击队员、修道士、美国兵、平民妇女和擦鞋儿童都是从兵营、修道院和街头直接拍摄下来的，这些纪实手法充分体现出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点。新现实主义的其他代表作品还有维多里奥·德·西卡（1902—1974年）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和《温别尔托·D》，德·桑蒂斯导演的《艰辛的米》和《罗马十一时》，鲁契诺·维斯康蒂（1906—1976年）导演的《沉沦》和《大地在波动》等影片。这些影片往往取材于真人真事或报纸新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法西斯统治给意大利带来的灾难和人民的抵抗运动，描绘了普通人民的失业和贫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社会问题。随着50年代初期战后经济的恢复，新现实主义逐步嬗变为玫瑰色新现实主义和内心新现实主义等流派。

1956年以后，法国涌现出一批20多岁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他们往往通过拍摄一两部优秀影片而一跃成为著名导演，于是以这些年轻导演为主体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浪潮电影的流派。此时，欧洲已经渡过了战后的经济困难，开始步入富裕的消费社会，随着失业问题被精神危机所取代，电影的注意力也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转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浪潮派的年轻人开始反对老一代导演落后于时代的风格和题材以及过分追求商业上的成功的偏向，他们以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理论为思想基础，提倡表现人的自我、自由和主观存在，着意描绘一个混乱荒谬的社会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肆无忌惮的放纵生活。在电影艺术手法上，他们创造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及新颖的电影语言和时空结构，经常使用跟拍、切换、跳接、闪回等镜头技巧，甚至让影片的叙述者或导演亲自介入、大发议论，从而破坏观众对剧中人的认同状态，促使观众产生一种相对于电影的“间离效果”。大体说来，新浪潮电影可以分为两个支派，即《电影手册》派和左岸派。《电影手册》派是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形成的一个青年电影工作者团体，主要成员包括弗朗索瓦·特吕弗（1932—1984年）、克洛德·夏布罗尔（1930—）和让—吕克·戈达尔（1933—）等人。他们的重要作品有特吕弗的自传性质的影片《四百下》和《柔软的皮肤》，夏布罗尔的《轻浮女人》和《不忠实的妻子》，以及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放纵的生活》、《卡宾枪手》、《狂人彼埃罗》和《中国姑娘》等。特别是戈达尔，其自我标榜的存在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激进思想及其在电影艺术上的不断革新与探索，使他成为20世纪西方当代影坛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导演之一。有些评论家认为，正是戈达尔在他的影片里完成了从临摹现实的传统叙事电影向作为探讨现实的工具和同观众交流的媒介的现代电影的过渡。左岸派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流派，由于该派电影家都居住在巴黎塞纳河的左岸而得名。他们中间有些人原本是作家，比如阿兰·罗伯—格里耶就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后来相继介入电影的编导和制作，因而该派电影又有作家电影之称。左岸派电影家们在艺术上的某些共同特点使他们和《电影手册》派区别开来，比如他们提出了一种双重现实的观点，即眼前面对的现实和头脑中的现实。依据这种观点，他们在其影片中通过跳接和闪回将客观发生的事件与主人公的回忆、梦境、幻觉等交叉混合起来，同时大量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制造出一种主观时空与客观时空混淆错乱、扑朔迷离的效果。左岸派的成员主要有阿兰·雷乃（1922—）、克里斯·马克（1921—）、阿兰·罗伯—格里耶、马格丽特·杜拉（1914—）等人，他们中的领袖人物是雷乃。1959年，雷乃导演了一部反映广岛遭受原子弹灾祸的历史和一对异国情人的恋爱的著名影片《广岛之恋》，这部由马格丽特·杜拉编剧的故事片成为左岸派的代表作。此后，雷乃又导演了罗伯—格里耶编剧的影片《去年在马里安巴》和科幻片《我爱你，我爱你》等著名影片。左岸派的其他作品还有马克的进步影片《美丽的五月》和《远离越南》、罗伯—格里耶导演的《不朽的女人》和《横跨欧洲的特别快车》、杜拉导演的《她说，要摧毁》、《印度之歌》和《卡车》等。

除了上述电影流派之外，20世纪的西欧影坛上还先后出现过注重自然景色的瑞典学派，意大利的豪华历史片，以直接记录真实生活中的事件著称的法国真实电影，表现战后“愤怒的青年”的反叛精神的英国自由电影运动，强调以纯客观的态度呈现事件真相的意大利客观纪实派，具有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的西德的新德国电影，运用荒诞派戏剧手法的荒诞派电影，表现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政治电影，反映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左派政治见解的战斗电影等流派。值得指出的是，50年代以后出现的某些流派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比如左岸派电影与属于后现代主义的新小说派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荒诞派电影与荒诞派戏剧之间则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从电影美学、电影技法、电影风格和电影题材等方面来看，西欧影坛上还出现过强调用蒙太奇手法对现实进行加工和改造的蒙太奇派，强调如实记录和再现现实生活的场面调度派，将绘画的构图和光影处理手法引入电影的绘画风格电影，以表现富有诗意的自然美和人性美见长的诗电影，淡化戏剧性情节而采用散文式结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的散文电影，探索人物心理状态和潜意识活动的心理分析电影，以非理性的意识流动和自由联想来组接画面构筑情节的意识流电影，表现犯罪堕落和恐怖的黑色电影，以及表现色情等违禁题材的地下电影等等。

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影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尤其在二战结束后，彩色电影、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环幕电影和球幕电影相继发明出来并不断完善，使电影不仅变得有声有色，而且从二维平面扩展到三维空间。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进入广泛应用阶段后，电影技师和艺术家们进一步创造出交互式电影、计算机电影、四维电影和全息电影。所谓交互式电影是指电影制作者首先拍摄出几种不同的情节线索和故事结局，在放映时由观众按照自己的思路和爱好选择其中一种情节和结局，从而为观众提供了主动参与电影创作并与影片进行相互作用的机会。计算机电影则是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创作和加工而制作出来的影片，它可以包括用计算机对真人拍摄的影像进行特技加工的影片和完全利用计算机绘制和加工影像的三维动画影片。四维电影指的是在特别设计建造的电影院中放映三维立体电影时，随着画面放映内容的要求利用各种机械装置产生座椅的振动、刮风、下雨、气味乃至动物叮咬等多重仿真效果的电影，这种特殊的电影可以使观众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般刺激震撼的逼真感受。全息电影则是一种目前最为先进的电影技术，它是通过利用光波的干涉现象来记录和重现影像的方法摄制而成的电影，因此不仅记录了物光的波长和强度，而且还记录下物光的相位等全部信息。放映全息电影时，需采用激光对全息片进行投射，观众不戴任何特殊眼镜即可看到完全立体的影像，即使用一只眼睛也能看到立体影像。不难想象，当代电影技术将会进一步加快其升级换代的步伐，这位文艺“第八女神”也必将为人类艺术宝库增添更加瑰丽的艺术珍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大众传播事业的重大成就当推以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自从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森登发明无线电广播以后，无线电广播事业就逐渐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新闻、音乐、广告和广播剧等形式的节目成为大众获取信息和日常娱乐的重要内容。20年代后期，英国发明家约翰·洛吉·贝尔德（1888—1946年）和美国发明家弗拉基米尔·科西马·兹沃里金（1889—1982年）分别发明了机械电视系统和电子图像显示管，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公共电视台并开始正式播放电视节目。从此，以荧屏为传播媒介的电视艺术宣告诞生，这门新型综合艺术被称为继文学、戏剧、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电影之后的“第九艺术”。二战结束后，电视技术和电视艺术获得了迅猛发展，今天彩色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电视为人们带来的新闻、知识和娱乐在时效和数量方面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传播媒介和娱乐手段，它不仅成为无线电广播和电影的强劲竞争对手，而且发展成左右人们观念和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可以预期，在21世纪电视仍然会继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是，当前西欧精神文明的发展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趋势：一个是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以电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将越来越多地渗透进文学艺术领域，从而给艺术品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带来深刻的变革。另一个则是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精神文明所有领域的广泛的文化思潮，它必将在今后的世界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西欧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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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前言

这本书是汝信、陈筠泉、陈启能、倪培耕四位教授主编的《世界文明》丛书的一种。在书中，作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世界文明中一种重要的文明形态——儒家文明。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下作者对几个与本书撰写有关的问题的看法。


一


本书在编写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清“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或“中华文明”）的关系。如果二者关系不清，有可能把儒家文明写成中国文明。作者认为，儒家文明是中国文明发展到成熟时的产物，在儒家文明诞生前，中国文明已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途。

那么中国文明始于何时？儒家文明又始于何时？

通常的看法是：当黄河流域各部族结成关系比较紧密的大联盟和黄帝成为大联盟的首领时，中国就步入文明时代了。

人们之所以把黄帝成为黄河流域各部族共主作为中国文明开端的标志，不仅是由于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即从黄帝写起，而且更主要的是由于黄帝时代有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创造；同时为了维系部族大联盟，中国先民建立了超越原来氏族血缘伦理的社会制度。这两点是可以作为文明开端的普遍标志的。正因为如此，黄帝被后世尊奉为“人文始祖”。从黄帝算起，中国文明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之一。

儒家文明则是中国文明发展到产生出众多的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并且其中一个学派——儒家的学说成为中国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时才诞生的。儒家文明诞生的标志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时算起，儒家文明迄今不过是两千余年的历史。

儒家文明是自黄帝以来中国文明发展的延续，但又与中国早期文明有所不同。中国早期文明是中国先民的自发创造：无论是尧“象以典刑”，还是舜设置“平水土”的司空、主管农业的后稷等官职和机构，抑或是周公的“制礼作乐”，都不是在某种观念体系指导下作出的。儒家文明则不然，它是在中国哲学已经产生，并且其中的儒家思想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接受成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情况下诞生的。从西汉中期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文明创造者们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固定的“格”，他们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儒家学说的指导和制约，他们的创造物即中国文明也因此打上了“儒家”的鲜明烙印。


二


我们说儒家文明是中国文明发展到西汉中期才诞生的，这是否意味儒家文明等于西汉中期以后的中国文明？这一问题是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的另一方面。

我们的回答是：儒家文明不等于西汉中期以后的中国文明。从地域上说，儒家文明不是西汉中期以后中国文明的全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广大地区，受佛教、伊斯兰教的影响是主要的，不能将其简单地划入儒家文明范围；同时，西汉中期以后的中国文明也不是儒家文明的全部，中国的近邻——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文明也属于儒家文明。

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地理上的错位，是儒家文明向西扩展不如向东扩展顺利造成的。

中国西部广大地区，多为高山峻岭，荒原大漠，交通极为不便，儒家文明向西扩展因此受到一定限制。此外，中国西部地区距离儒家文明中心区域，同距离佛教文明地区、伊斯兰教文明地区远近差不多，因此这一地区是多种文明相互撞击和融合的地区。当中国国力强大、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控制有力时，例如汉、唐两大王朝期间，这一地区接受的影响以儒家文明为主。《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朝，龟兹国国王及夫人，“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段记载即反映了中国新疆地区在汉、唐时接受的影响主要来自儒家文明。但是在国力孱弱的宋、明朝代，儒家文明的影响也相应削弱，其他文明便乘虚而入，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范围。

与上述情况相反，儒家文明向中国东邻的扩展要顺利得多：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之间没有多少交通障碍，这些国家的周围也没有能够与儒家文明分庭抗礼的其他文明。在儒家文明几乎不间断的影响下，这些邻国的原有文明也“儒家化”了，它们与中国共同组成东亚儒家文明圈。

儒家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地域上的错位，表明二者是不等同的。儒家文明是以中国为发祥地，以中国东部为中心、其地域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区域性文明；中国文明则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多元文明。作者以为，这样概括儒家文明和中国文明才比较准确。

儒家文明虽然不等于中国文明，但毫无疑问，中国（东部）文明是最典型的儒家文明。因此本书内容只限于中国，不涉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明，以免枝节繁杂。


三


儒家文明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不再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儒家文明诞生后，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对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始终存在。

我们只要看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独尊的“儒术”究竟是什么就会明白这一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在儒家经历了战国、秦、西汉前期，已充分吸收了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之后提出的。因此董仲舒所谓的“儒术”，实乃吸收了先秦诸子思想精华的儒术。就以董仲舒本人的“天道之三纲”来说，其中的“天”是有意志的，明显地带有墨家“天志说”的痕迹；“三纲”最直接的来源是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下之常道也”
 
[1]

 。而用以论证“三纲”合理的则是阴阳家的思想。

如果说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时的“儒术”已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诸子集成”，那么“罢黜百家”实行的结果是使其他学派的思想进一步渗入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的实行，使原先治黄老、申韩、纵横之术的人断绝了登上仕途之路，他们不得不改学儒家学说。但是他们原先所学的黄老、申韩、纵横之术仍作为“先入之见”存在于他们头脑中。他们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去改学儒家学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其他学派的思想带入儒家学说之中。因此，当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指导思想时，被融合在儒家体系中并作为其成分的其他学派的思想，其实也在暗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儒家文明诞生后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则公开地对中国文明发展施加影响。就总体而言，它们对西汉中期以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影响远不及儒家思想，但是对于某些部门，例如艺术中的雕塑、科技中的化学，其影响却超过了儒家。

在儒家文明发展中，除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外，还有其他思想影响存在，是儒家文明之所以绚丽多彩、果实丰硕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上述观点，本书在强调儒家思想对西汉中期以后中国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的同时，对其他学派思想以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也给予充分的重视。


四


每一种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像一切在历史中产生的事物终归也要在历史中走向衰亡一样，每一种文明也都是有兴有衰的。儒家文明亦如此。盛唐是儒家文明发展的巅峰，此后它便走上下坡路，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在世界上仍保持领先地位，但是明显地丧失了原来的阳刚之气和进取精神。14世纪，儒家文明开始失去它在世界上的先进地位。迄至19世纪中叶，儒家文明已远远落后于新兴的西方近代文明，并在二者冲突中屡遭惨败。

儒家文明的衰落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一连串失败，不是儒家文明衰落的因，而是它的果。但是中国的失败也把儒家文明难以同西方近代文明抗衡的老态龙钟暴露出来，从而加速了它走向衰亡的步伐。

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中国人就对其引以自豪的儒家文明重新进行估量。最初他们发现它有某些“不足”，因此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到了本世纪初，人们已认识到它不是“不足”，而是“不行”了，对它仅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辛亥革命前发表于《越报》、《河南》、《新世纪》等报刊上的《名说》、《无圣篇》、《排孔征言》等文章即反映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当一种文明被其创造者认为“不行”了的时候，它也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本世纪初儒家文明的境况正是如此。最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给了处于苟延残喘中的儒家文明致命一击，从而结束了中国文明发展史上这漫长的一个阶段。

儒家文明的终结，不是中国文明的终结，而是中国文明的新生。“五四”前后的文化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就在于它把中国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用以为中国文明这一新阶段奠基的是科学和民主，而儒家文明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将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被中国新的文明批判地继承下来。

说到中国文明的新生时，有必要谈一下“现代新儒家”和“儒学复兴”问题。所谓“现代新儒家”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一个哲学学派，其宗旨是保存、延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统。这一学派在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学派，六七十年代在港、台和海外十分活跃，8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当影响。在它的推动下，儒家学说大有复兴的趋势，这也就是所谓的“儒学复兴”。

但是儒学复兴不等于儒家文明的复兴。儒家文明的诞生是以儒学被定于一尊为前提的，儒家文明的复兴也当以儒学重新被定于一尊为前提。而今天儒家思想重新被定于一尊已无必要，也无可能。

本书由马振铎任主编。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十八章。其中前言、第一至八章和第十三章，作者为马振铎；第九至十二章和第十四章，作者为徐远和；第十五至十七章和结语，作者为郑家栋。他们都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初涉文明史研究领域，论述中难免出现舛错，敬请读者赐教。




 [1]
 《韩非子·忠孝》。


上篇 儒家文明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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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母戊鼎，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是我国已发现的古代青铜器中最重的一件

第一章 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上古文明和三代文明

儒家文明是中国上古文明和三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而上古文明和三代文明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孕育发展起来的。黄河中下游平原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上古文明和三代文明具有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

一、严重的自然环境挑战

作为世界大河之一的黄河，发源于平均海拔五千米的青藏高原，中经黄土高原，在现今的河南省进入海拔很低的平原，最后东流入海。黄河中下游平原以及泾、渭、洛、汾等支流冲积平原，古代称之为“中原”或“中国”。

中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又处于北温带，有适宜农业发展的一面。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先民很早就由以渔猎、采集为生过渡到以农耕为生。传说中的神农氏是中国农业的始祖，“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image: ]
 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五谷。”
 
[1]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
 
[2]

 历史上是否实有神农其人，他生活在距今多少年前，今已不得而知。不过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发现粟粒（见彩图1），表明至迟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已出现了原始农业。

但是黄河流域也有不利于人类生存、不利于农业发展的一面。

首先，黄河中下游平原虽地处北温带，但气候要比地球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严酷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尤其是对农业发展影响极大的降雨量分布极不平均：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极大；在一年之中，冬春少雨干旱，夏秋又暴雨成灾。其次，黄河落差极大，流经的黄土高原，土壤深厚松软，这种水土条件，使黄河经常泛滥，甚至改道。第三，由于是平原地区，对古代农具制造具有重大意义的铜矿、铁矿等资源贫乏，并且不易开采和冶炼。所以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中国先民，由渔猎、采集过渡到农耕时，他们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人类在这里（指黄河中下游平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3]

 在世界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中，黄河流域自然环境是最为严酷的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必须拿出更大的体力和智慧，以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的方式来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这种应战方式的不同，使中国文明走上了一条既遵循社会发展普遍法则，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的道路。

二、上古文明

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但由于缺少易于开采和冶炼的金属矿藏，这里金属农具的使用远远晚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纪即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出现了铜刀、铜斧、铜锄等农具。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四千纪的苏美尔人时代也出现了铜制工具。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公元前三千纪已广泛使用铜制鹤嘴锄。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于公元前二千纪发明冶铁术，在耕作中使用铁犁。南欧则很快学会了赫梯人的冶铁术，从而进入了以铁剑、铁斧、铁犁为标志的“英雄时代”。而黄河流域直到夏代（公元前21～16世纪）才出现铜器。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到商（公元前16～11世纪）时始达到一定规模。但直到春秋时期青铜还十分珍贵，被称为“美金”，只用来制造礼器和兵器，很少用来制造农具。其情况正如张光直教授指出的那样，中国“在青铜器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锄和石镰”
 
[4]

 。所以在殷墟发掘中无金属农具的发现。中国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发明冶铁术之后金属农具才被普遍使用，“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image: ]
 ，试诸壤土。”
 
[5]



黄河流域不仅金属农具使用远远晚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而且农业上使用畜力也远远晚于其他古代文明地区。《诗经》中所谓“十千维耦”
 
[6]

 ，即指以人力进行耕作。牛耕大约到春秋后期才被普遍使用。

当其他古代文明地区的人们使用金属工具、借助畜力从事农耕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先民却是以自己的体力、使用耒耜、石锄、石镰，从事耕作，治理水土。工具较之其他文明落后而自然环境较之其他文明恶劣，使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无法以个体或小的群体形式生存。他们面对着十分严重的自然环境的挑战，只有依赖大的群体才能生存，而且群体越大，生存的机会也越大。因为群体越大，“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也越大。因此我们在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中看到的不是血族群体的分化和解体，而是血族群体的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的社会群体。

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修德振兵”
 
[7]

 两手实现了黄河流域各部族的联合，并建立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的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使原来“诸侯（其实是氏族和部落）相侵伐”
 
[8]

 ，即无秩的原始人群，有了秩序文理；也使人的智慧和体力不再消耗在相互侵伐掠夺上，而是结合在一起，用以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从而加大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力度。因此，黄帝时代出现了很多发明创造，如“黄帝之时，以玉为兵”
 
[9]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10]

 ，即发明了舟车、杵臼、弓箭。此外还有：黄帝正妃嫘祖发明养蚕，仓颉创造最初的文字，大挠作干支，伶伦制作乐器等等。

《周易·乾·文言》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从黄帝起，结成比较牢固的社会群体的华夏先民已成“见龙在田”之势，从而使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他们的领袖黄帝也被后世尊为“文明之祖”（见彩图2）。

以黄帝为初祖的中国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古文明，大致与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述的时代相当。上古文明虽是中国文明发轫期，但取得的成就已蔚然可观，除上文提到的黄帝时代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外，尧、舜时期也有重要建树。

1.建立由“四岳”、“十二牧”组成的部落联盟议事会；设置“平水土”的“司空”、“播时百谷”的“后稷”、“敬敷五教”的“司徒”、执掌刑狱的“士”、掌管工务的“共工”、管理草木鸟兽的“虞”、主持典礼的“秩宗”、主管乐律的“典乐”、发布帝令的“纳言”等官职
 
[11]

 。以帝为最高统治者，以司空等为辅翼的国家管理机关已雏形初具。

2.出现了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12]

 舜即依刑法流放了共工、[image: ]
 兜，驱逐三苗，诛杀了治水无功的鲧。

3.为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尧时羲、和二氏根据观测，制定了相当精确的历法：“岁三百六十六日”，岁差则以闰月校正，“以闰月正四时”
 
[13]

 。

4.对水土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史记·夏本纪》载：尧时洪水滔天，尧采纳四岳的建议，用鲧治水，但“九岁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杀鲧而用其子禹。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最后终于“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

中国在五帝时代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下一阶段——三代文明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文明确定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走向。

三、三代文明

五帝时代大约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阶段，亦即《礼记·礼运》所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大同”时代。而夏、商、周三代则是《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小康”时代。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中国文明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政治经济制度


上古文明后期，舜为部落联盟首领时，除有由四岳十二牧组成的联盟议事会外，还委任禹、皋陶、契、弃等人执掌水利、司法、礼乐，这已经是国家的雏形。夏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的正式诞生。

中国的古代国家是通过一条不同于其他文明地区国家产生的道路产生的。其他古代文明地区的国家，一般是在氏族制瓦解的基础上，以新的权力机关代替原来的氏族制机关而产生的。例如雅典城邦国家就是在民选机关代替氏族机关、人口重新按地域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却是氏族制强化的结果——国家权力机关由氏族制机关强化蜕变而成。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特殊性，决定其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在氏族制这一框架下架构起来的。

据王国维的看法，“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
 
[14]

 夏、商二代（周代政治制度下文再谈）的政治制度依然保留了氏族制的基本框架。氏族制各级组织：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也就是各级行政组织；其首领即各级行政长官。但夏、商二代只是在形式上保存了氏族组织，其实质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夏、商时的氏族制各级组织不再是由身份平等的人组成的血缘群体，而是分裂为贵族和庶人两大阶级；夏、商时的氏族制各级首领也不再是社会的公仆，而是社会的主人。这后一点变化，只要把禹和他的子孙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禹在领导华夏各部族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身执耒耜，以为民先。”
 
[15]

 他依然保持着社会公仆的身份。而他的儿子启在《甘誓》中摆出的却完全是一副社会主人的姿态。启的儿子太康更是耽于淫乐，“盘于游田，不恤民事。”
 
[16]

 正因为国家产生前后氏族制各级首领身上发生了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演变的质的变化，因而他们废除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以便使社会主人的特权和利益永远保持在其子孙后代手中。

三代的经济制度也是在氏族制框架下确立起来的。土地在形式上仍然属于氏族
 
[17]

 公有，但氏族各级首领却不再像禹那样“身执耒耜，以为民先”。为了保证他们不劳而获，而且获得的比一般氏族成员更多，他们制定了田制和税制，这就是《礼记·礼运》说的“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据孟子的说法，三代的田制和税制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18]

 即：夏代每一氏族成员耕田五十亩，不论年成丰欠，收获时向“公”家缴纳五亩（按常年产量计）的收获；商代则实行井田制：每630亩为一块，然后再平均分为九块，成[image: ]
 形，每块为70亩。中间为“公田”，其余八块由八家分种。他们在耕作时，要先合力耕作“公田”，然后再耕作“私田”。“公田”上的收获归“公”，“私田”上的收获归己
 
[19]

 。周的“彻”法与商的“助”法大体相似，故孟子说“虽周亦助也”
 
[20]

 。无论是夏代的“贡”，还是商代的“助”，抑或是周朝的“彻”，实质都是“公社统一体人格化那个人”（马克思语），即氏族制各级组织的首领以“公”的名义占有普通氏族成员大约十分之一的收获。血缘群体越大，成员越多，首领攫取的财富也越多。三代也存在奴隶主（即贵族）对奴隶的剥削，但奴隶制生产关系在中国古代发育得极不充分。氏族贵族以“公”的名义占有庶人的劳动成果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剥削形式。

国家已经产生而氏族制却未解体，因而国家只能借助氏族组织实现其维护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职能，是三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


（二）青铜文化


《越绝书·记宝剑》说，禹时“以铜为兵”，传说禹还曾铸九鼎。据此推测，夏时人们已经懂得铜的冶炼。故三代也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夏朝时铜十分珍贵，以铜制造的器物极为稀少，所以至今很少发现夏朝遗留下来的铜器。商朝时，铜的冶炼和铜器制造迅速发展起来，工艺技术相当成熟。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造型古朴雄伟，是我国现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见插图1）。商代青铜器主要为礼器和贵族用具，种类有二十余种，大小、式样都不相同，造型和纹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青铜也大量用来铸造兵器如戈、矛、戚、钺、刀、箭镞、甲胄等。青铜工具也有发现，但数量极少，说明商朝时，铜依然非常贵重。周朝青铜冶炼和青铜器制造技术得到广泛传播，周王室、诸侯公室以及大夫之家都拥有青铜冶炼和青铜器制造作坊。因此周朝时铜的产量较殷朝有较大增长，除用于礼器和兵器制造外，可能也有少量用于农具的制造。《诗经·臣工》云：“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镈、铚、艾，都是农具。但周时农民主要还是用木石农具从事耕作。周朝青铜器简易轻巧，风格不同于商朝。

商、周青铜器以物化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凝聚着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生活状况。


（三）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传说仓颉造字，仓颉乃黄帝时人，据此推断中国文字当产生于上古时期。从后来殷商时文字成熟程度看，上古文明时期中国文字即已产生也不无可能。但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文字是商朝时刻在甲骨上的卜辞和器物上的铭文（见彩图3）。甲骨文和金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其成熟表现在以下三点：1.字数（已发现的）已达3500多个。2.除象形字外，还出现形声字、会意字。3.用这些文字已能表达各种思想，甚至一些颇为抽象的思想。

中国文字的发展也与其他文明不同。世界各原生文明，例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最早文字也像最早的中国字一样是象形文字。但以后这些文明的象形字分化为表示声音和表示意思两种符号，而表声符号系统得到发展；随着人类对构成语音要素认识的深入，表声符号越来越少，最后形成二三十个表示语音的符号。而黄河流域的象形字却未能分化出只用来表示声音的符号。中国文字发展为什么未走上拼音化的道路而独辟蹊径，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有什么关系，它又对中国人的语言、思维方式以及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殷商时中国文字的成熟，使政令、法律、思想、诗歌、发生的事件可以著之于竹帛、刻之于甲骨，所以《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中的《商书》、《周书》，虽经过后人的润饰，难免掺入后世的思想，但大多是可靠的历史文献。从殷商起中国文明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时代。


（四）天命鬼神观念和巫术


中国上古文明时期天命鬼神观念已经存在，黄帝时，“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21]

 ；颛顼“依鬼神以制义”
 
[22]

 ，“絜诚以祭祀”；帝喾“明鬼神而敬事之”
 
[23]

 ，说明五帝时代存在一种对山川等自然物崇奉的多神宗教观念，而天在诸神中地位最高，故《尚书·尧典》说，舜在继承尧的帝位之后，“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即“祭祀上帝；用禋燎的礼节来祭祀天地四时，用望祭的礼节来祭祀山川的神灵，又普遍地祭祀了群神”。
 
[24]



当中国由“大同”进入“小康”、王权诞生之后，天的最高神的地位突出出来。最高统治者往往以遵循天命、代天行事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启为了镇压对废除禅让制表示“不服”的有扈氏，声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
 
[25]

 由于废除禅让制，实行“家天下”的世袭制，从夏朝起，王族的祖先神的地位也被抬高，所以启在《甘誓》中对跟随他一起征讨有扈氏的各部族首领即诸侯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不过总地说，夏朝时更为遵奉天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
 
[26]

 ，即体现了这一点。商朝时随着王权的加强，王族祖先神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例如盘庚为了迁都，一面用“天命”来恐吓不愿迁徙的民众，“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一面又用祖先神来吓唬他们，“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27]

 祖先神地位的提升使殷人格外重视葬和祭，王室和贵族的葬礼和祭礼通常都是一场对战俘和奴隶的残酷、野蛮的屠杀。所以《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朝继承夏、商两代天命鬼神观念，但“监于有夏”、“监于有殷”
 
[28]

 的历史教训，统治者不再把天命仅仅视作自己的护身符，也视作对自身的约束。他们认为，“天命靡常”
 
[29]

 ，可以转移，“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30]

 ，要想保持天命不改，必须敬德保民。同时周时礼乐制度在规范社会生活、统合社会各等级方面，已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已经用不着祖先神的“权威”了。因此，“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31]

 如果说夏人的“事鬼敬神而远之”是说祖先神尚不足以用来规范和统合社会，那么周人的“事鬼敬神而远之”，是不再用祖先神来规范和统合社会了。

在普遍信仰天命鬼神的基础上，三代时产生并发展了一种可统称为“巫术”的文化形态。巫术包括“以舞降神”
 
[32]

 ，预决吉凶的卜筮，占星祈雨，医病消灾等等。总之，巫术是一种交通神人之术。掌握这种交通神人之术的是巫、祝、卜、史等。我们切不可以现代人看待街头算卦人的目光看待古时的巫、祝、卜、史。在三代他们是最有文化知识的人，他们对中国的天文、历算、音乐、舞蹈、诗歌、医药、史学、哲学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周易》这部“卜筮之书”，就是从巫术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五）宗法封建等级制度


王国维认为，夏、商二代政治制度基本相同，而“周人制度”却“大异于商”。周朝政治制度与夏、商二代最主要的不同是周朝实行“‘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33]

 。周朝的政治制度可称为宗法封建等级制，这种制度的建立与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监于有殷”，即对商朝政治制度的利弊加以总结有关。

商朝王位继承非常混乱。自汤至纣共17代31帝，他们有的是兄死弟及；有的是父死子继；有的是兄死弟及，弟死返政于兄子；有的则不返兄子由己子继承；有的是两兄弟的子孙轮流为王。由于商朝始终未形成确定的继统法，弟、子、侄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很容易造成王室内乱。《史记·殷本纪》所说的中丁之后的“九世乱”，“诸侯莫朝”，就是由此引起的。

以周公（见彩图11）为首的周初统治者，从商未能建立确定不移的继统法、造成内乱不止的历史教训中得出，只有建立一种确定不变的权力继承制度，才能保持周朝长治久安的结论。而这确定不变的权力继承制度只能是立子立嫡之制。

嫡长子权力继承制的确立又导致宗法制、封建制、等级制的确立。

1.宗法制。“立子立嫡”制的确立，注定了嫡长子之外的诸王子失去王位继承权。为了防止他们因不满而对嫡长子继承权构成威胁，必须将他们从王室中分出去，另立为宗，此即《礼记·丧服小记》说的“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这样就形成了以嫡长子系统为大宗，以别子系统为小宗，小宗服从大宗的宗法制度。

2.封建制。分宗一般都伴之以授土授民的封邦建国。从消极方面说，封建是让失去王位继承权的诸王子分享王室的部分权力，从而消除他们的不满；从积极方面说，封建可以使周王朝的大部分疆土掌握在兄弟、同姓手中，而兄弟、同姓最为可靠。所以周初统治者通过封建把大部分土地和人民都控制在兄弟、同姓手中。周初也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为把他们也纳入血缘网络之中，周初统治者实行异姓才可通婚制度，这样，王与诸侯之间不是兄弟、叔侄，就是甥舅。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士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3.等级制。实行分宗和封建的结果是在周朝内部形成许多诸侯国；各诸侯国的公室也仿效这一做法进行分宗和分封，从而在各诸侯国内又形成了许多大夫之“家”；大夫之“家”虽然不再裂土分封，但还是要分宗的。这样就形成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等级。

上文我们曾指出，夏、商两代的政治制度仍保持氏族制的形式：各级氏族组织也是各级行政组织、整个国家是以有夏氏或商族为统治部族的部族大联盟；各级氏族组织的首领就是各级行政长官，而统治部族有夏氏或商族的首领也就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王。周实行宗法封建等级制之后改变了国家的结构框架，它不再是部族的联盟，而是以宗法架构起来的血缘群体：王之于诸侯、诸侯之于卿大夫、卿大夫之于士、士之于庶人都是大宗之于小宗的关系。所以有的学者将周的政治制度称为“家国一体”制度。在周的“家国一体”制度下，各级宗族：大夫之家、诸侯之国，王之天下也就是各级行政单位；其宗子即其行政长官，而王乃“天下之大宗”
 
[34]

 ，因此是天下的最高行政长官。


（六）礼乐文化


宗法封建等级制的实质是以血缘关系上的嫡庶、长幼、亲疏将人分成若干等级，同时又以共同血缘把具有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结合成统一的社会群体。所以宗法封建等级制是一种既能“分”又能“群”的制度。为了使人们“分”而不离心离德，“群”而不流于尊卑不分、贵贱无等，以周公为首的周初统治者在建立宗法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又“制礼作乐”
 
[35]

 。

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不是说周公之前本无礼乐。礼、乐在上古时代即已存在，夏、商两代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公的“制礼作乐”虽是对夏、殷的礼乐加以损益，却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社会功能。《尚书·君奭》云：“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意即王死后，他的神灵升天配合上帝，享受着祭祀。可见殷礼主要是一种用于宗教祭祀的仪式。《说文》释“礼”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一诠释也说明礼本来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的。但是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礼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礼的宗教性被削弱了，周礼主要不是“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而是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礼的性质的这一改变，使周礼成为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衣食住行、视听言动无不受其节制的准则。周礼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是殷礼所不具备的。由于西周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调节的，周人的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事鬼敬神而远之”，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所谓“事鬼敬神而远之”，实际上是把鬼神“恭恭敬敬”地排斥在人世生活之外。在周人看来，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节制规范的。人们凭藉礼乐，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用不着鬼神的干预。周人把礼乐提到社会生活的调节者的重要地位，使中国文化从原始宗教中摆脱出来，走上了非宗教的人文主义道路。周朝虽然也盛行卜筮等巫术，但周的文化主要是人文主义的礼乐文化。

礼乐之所以能维护宗法封建等级制度，是因为礼乐具有分、合两种社会功能。《乐记》云：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乐记》这番话深刻地揭示了礼乐的本质：礼乐是“同”与“异”、“相亲”与“相敬”亦即“亲亲”与“尊尊”的统一。

在礼、乐二者之中，礼的作用偏重于分别，乐的作用偏重于合和，故荀子在《乐论》中说：“乐合同，礼别异。”

1.礼对等级身份的分别和对等级制的维护。

礼的根本作用是将处于血缘联系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别开来，明确他们各自的等级身份。这就是礼的“明分”作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36]

 “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37]

 礼的“明分”是通过为人们划定一些“度量分界”，即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来实现的，例如礼规定：“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
 
[38]

 “天子用八（羽数），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39]

 “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40]

 礼即以一个人生前死后的不同待遇，将人们分别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宗法等级。礼要求每个人都能自觉地遵守这些“度量分界”而不逾越，依礼行事，宗法等级制度也就得到了维持。

2.乐“合同”各宗法等级的作用。

《乐记》说：“礼胜则离。”如果宗法封建等级制社会只有“别异”的礼，只有“威仪三千”，那么在下者对在上者只能敬而远之。久而久之，他们会与在上者离心离德。所以宗法封建等级社会除礼之外，还需要一种能“中和”礼的“别异”功能、具有“合同”作用的文化因素，这就是乐，“大昭小鸣，和之道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贵之。”
 
[41]

 乐可以消弥卑贱者对尊贵者的怨恨和不满，抵消庶民对贵族的离心倾向，在各等级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从而使宗法封建等级社会巩固。

乐之所以能合和各社会等级，是由于乐的本质就是“和”：“乐从和”，“声以和乐，律以平声。”
 
[42]

 “乐也和其声”，“乐极和”，“乐者，天地之和也。”
 
[43]

 正因为乐的本质是“和”，因而乐能感发人们的和谐志意，化解下层民众对贵族等级的不满，使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在共同观赏乐时达到心灵沟通、情感交融。因此《乐记》云：“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乐合同，礼别异”，二者作用互补，相反相成，共同发挥着既维护等级差别，又使不同等级的人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作用。

由周公“制礼作乐”而形成的礼乐文化把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虞、夏、商、周等族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共同文化心理和共同习俗的华夏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礼乐文化的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为后来中国文化发展确定了基调。

以血缘上的嫡庶、长幼以及与统治者的远近亲疏将人分成若干等级，同时又以共同的血缘关系把不同等级的人结合成统一群体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既能“别异”又能“合同”的礼乐文化，是儒学得以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儒学即是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文化——礼乐文化根本精神的概括和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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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儒家代表人物




 [1]
 《淮南子·修务训》。


 [2]
 《白虎通·号》。


 [3]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4]
 《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页。


 [5]
 《国语·齐语》。


 [6]
 《诗经·噫嘻》。


 [7]
 《史记·五帝本纪》。


 [8]
 同上。


 [9]
 《越绝书》卷十一。


 [10]
 《系辞下》。


 [11]
 参见《尚书·尧典》。


 [12]
 《尚书·尧典》。意为：示民以刑法，用流放宽恕犯了五刑的人，鞭笞是官刑，打板子是教刑，罚金是赎刑。无心的过失可以赦免，怙恶不俊的一定要施加刑罚。


 [13]
 《史记·五帝本纪》。


 [14]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15]
 《韩非子·五蠹》。


 [16]
 《史记·夏本纪》集解。


 [17]
 周时为宗族公有。


 [18]
 《孟子·滕文公上》。


 [19]
 关于“贡”、“助”的解释根据朱子《孟子集注》。


 [20]
 《孟子·滕文公上》。


 [21]
 《史记·五帝本纪》。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页。


 [25]
 《史记·夏本纪》。


 [26]
 《礼记·表记》。


 [27]
 《尚书·盘庚》。


 [28]
 《尚书·召诰》。


 [29]
 《诗经·大雅·文王》。


 [30]
 《尚书·召诰》。


 [31]
 《礼记·表记》。


 [32]
 《说文》。


 [33]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34]
 《诗经·板》传。


 [35]
 《礼记·明堂位》。


 [36]
 《荀子·非相》。


 [37]
 《礼记·哀公问》。


 [38]
 《荀子·富国》。


 [39]
 《左传》隐公五年。


 [40]
 《荀子·礼论》。


 [41]
 《国语·周语下》。


 [42]
 同上。


 [43]
 《礼记·乐记》。


第二章 宗法封建等级制和礼乐文化的衰落儒学的产生和在先秦的发展

周初确立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礼乐文化，在春秋时期衰落了。它们的衰落却为中国文明的“思想时代”即“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黑格尔说：“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这时“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态，超出了它的伦理风俗……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
 
[1]

 。从春秋末期起，老子、孔子、墨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相继登上中国思想舞台，他们试图对已经衰落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加以“反省和理解”，从中抽象出一些普遍的原则（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以备中国文明重构之用。其中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学说在中国文明重构中发挥了主要的指导作用。

一、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瓦解和礼坏乐崩

中国社会生产力在春秋时期获得了一次飞跃性发展。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使一个家庭即可完成自播种到收获的全部作业。过去那种土地由血缘群体（宗族）共同占有，实行“十千维耦”、“千耦其耕”，即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已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于是土地家庭占有，逐渐代替井田制。井田制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法封建等级制度。

宗法封建等级制度也存在着从内部瓦解自身的矛盾。


（一）血缘逐代疏离和离心力的不断加强


宗法封建等级制建立的本意是将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都结合在血缘网络之中，上一等级和下一等级之间的关系以血缘情感和道德加以固定和维系，以此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所以王国维说，周初封建的目的“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2]

 。但是历史却与此相违，上下等级之间，每隔一代，血缘关系势必疏远一层；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血缘情感和道德观念也不可避免地逐代淡薄；随着血缘情感和道德观念的逐代淡薄，诸侯对王室、大夫对公室的离心力也逐代加强。所以西周时作为维系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纽带的血缘情感和血缘道德观念到春秋时已淡薄得几近于无，社会失去了维系力量，下一等级对上一等级的离心倾向已发展到非突破宗法关系羁绊不可的地步。


（二）封建对分封者的削弱


宗法封建等级制社会秩序的维持，除了依赖于血缘情感和道德外，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于上一等级的权力和财富大于下一等级，故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3]

 但是宗法封建等级制本身却包含了否定“本大末小”的因素。《礼记·礼运》云：“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按这一制度，王室每繁衍一代都要拿出很大一部分土地和人民分给嫡长以外的“别子”，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和人民势必逐代急骤减少。所以封建首先使王室衰微，“平王之时，周室衰微”，“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4]

 接着造成王室衰微的原因，陆续在诸侯之国、大夫之家中发挥作用。封建削弱分封者，是春秋时出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5]

 ，即权力下移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两个原因直接作用下，宗法封建等级制土崩瓦解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
 
[6]

 。

礼乐文化是宗法封建等级制的产物，其兴衰随宗法封建等级制的兴衰而转移。随着宗法封建等级制的瓦解，春秋时期也出现了礼坏乐崩现象。

“礼坏”首先表现在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在上位者为保住虚位，不得不对财大势雄的下一等级曲意逢迎，以求得他们的庇护。例如《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载：“虢公、晋侯朝王。”按名分，公高于侯，王在礼遇上应有所不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但虢是小国，晋是大国，王不敢得罪晋侯，“皆赐玉五瑴，马五匹。”这种讨好晋侯的做法，破坏了礼制。

如果说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在上位者，出于无奈不得不行“非礼”之事，那么攫取了超出其身份的权力和财富的在下位者，则是有意识地破坏礼制。他们为了炫耀自己，享用起较高等级才能享用的礼数，于是“僭越”在春秋时期屡屡发生，《论语》所说的“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等都是“僭越”的典型例子。

在失去权力和财富的在上位者出于无奈而做出“非礼”之事和在下位者的“僭越”双重破坏下，礼失去其“别异”的社会功能，不再发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7]

 的作用。礼被人们抽掉了精神实质，只剩下空壳——仪。

在“礼坏”的同时，乐也失去“合同”的作用。春秋时期乐一改原来的平和庄严，音调节奏变得复杂，以表现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复杂的情绪，“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
 
[8]

 春秋时期创作的“新乐”，已经不再具有“古乐”中那种合和父子、兄弟、君臣的道德教化功能。人们欣赏“新乐”时，沉溺于声音的曼妙、激昂而不复知有君臣父子之别。乐的这些质的变化，即所谓的“乐崩”。

春秋时期宗法封建等级制的瓦解和礼坏乐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社会制度即将诞生。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方面是宗法封建等级制的否定，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宗法封建等级制社会中孕育出来的，需要从其母体中吮吸乳汁才能成长发育。时代要求出现一批思想家对已经没落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乐文化加以总结，将其中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原则提取出来，以备构建新社会制度之用。而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土崩瓦解和礼坏乐崩，也将其本质显露出来，为思想家以思想的形式把握其精神提供了可能。

二、士阶层的形成和百家争鸣

承担对没落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和礼乐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这一历史任务的思想家大多产生于士阶层。

士，原指宗法封建等级制社会的一个特定等级，“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9]

 据此可见“士”的地位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士属于“食田”者之列，是最低级的贵族。

我们所说的士与原来的士等级不同，它不是一种等级身份，而是由在春秋社会大动荡中从各社会等级中游离出来的人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就组成士阶层的各个成员出身而言，他们有的可能是原来的士，有的可能是公子王孙，有的可能是庶人。史籍对士等级和士阶层未加区别，皆称为“士”。其实这二者是两种不同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属性。为论述方便，我们姑且把作为等级身份的士称为“老士”，把属于士阶层的士称为“新士”。新士和老士之间在社会属性上存在如下差别：

1.老士享受周礼规定的各种礼数，如祭祀时，“羽数”用“二”
 
[10]

 ；服饰是“士皮弁服”
 
[11]

 ；死后享用的棺椁是“士再重”
 
[12]

 等等。新士由于不是一种等级身份，因此也不享有这些礼数。

2.老士以世田为生，“士食田”。新士则以自己的知识技艺服事他人为生。

3.老士对其上的等级有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所事之人，老士要“策名委质”以明系属。这种人身从属关系终生不变，即士“不可以二”，“二乃辟也”
 
[13]

 。新士则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他们虽然也事公卿，但与所事之人是一种宾主关系，并不从属于他们。新士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志，自由地选择所事之人，可以择贤而事，“事其大夫之贤者”
 
[14]

 。如果宾主不合，他可以拂袖而去，“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然”
 
[15]

 。

4.老士受宗法等级观念束缚，没有独立意志，没有自己的价值准则，他所事奉的在上等级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在上者的是非就是他的是非，“我无心。是故事君者，君为吾心”
 
[16]

 。新士与此不同，他们已基本上摆脱了宗法观念的束缚，不再受宗法情感支配，具有了独立意志和自己的价值准则。合吾道者，“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17]

 ，“道不同不相为谋”
 
[18]

 。

5.老士是具有特定等级身份的人，其思想受其特殊身份的限定，不能也不应思想其身份地位之外的事物，这就是所谓的“思不出其位”。而新士由于没有特殊的身份，因而其思想也不受限定，他们可以自由地思想。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士阶层是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瓦解过程中产生的新人，他们身份自由，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自己的价值标准，能够自由地思想。他们的这些品格特点是身处宗法等级关系中的人不具备的。士的特殊品格使他们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最积极的成员。黑格尔说：“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一个人成为哲学家的首要条件是“思想必须独立，必须达到自由的存在”
 
[19]

 。士阶层恰好是这样一些人。因此诸子百家大多是从他们之中涌现出来的。

士阶层虽然有共性，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很大差别。第一，他们出身复杂，有的出身卑贱，如孔子弟子仲弓其父为“贱人”
 
[20]

 ；有的出身高贵，如“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21]

 。第二，士来自有着不同文化特点的地域，如孔、孟是号称礼乐之邦的邹鲁地区人氏；老、庄是巫风盛行的楚人，而巫则以能窥测天道自诩；韩非则生于法治传统悠久的三晋。第三，组成士阶层的各成员之知识构成也很不相同，有的精通天文历数，有的深谙刑名律法，有的熟悉礼乐制度。由于新士的出身、文化背景、知识构成存在差异，因而他们在对没落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乐文化进行反思和为未来社会建构理想方案时，立足点和视角都不相同，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主张自然也不一致，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造成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

“儒”即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士阶层的一部分。在先秦文献中，“儒”字最早见于《论语》
 
[22]

 ，因此“儒”出现不会太早。由于他们属于春秋时才出现的士阶层，故亦称“儒士”。“儒”具有士阶层的一般特征，也有自己独具的特点。他们主要来自并活动于邹鲁地区，因此比较熟悉礼乐，并以自己的礼乐知识技艺作谋生手段。早年曾“学儒者之业”
 
[23]

 的墨子深知“儒”的底细。他说，“儒”用繁琐的礼乐诱惑人们，用延长丧期假装悲哀欺骗死者父母。他们靠帮办丧事过活，却又颇为自尊，傲气十足
 
[24]

 。墨子对“儒”身上所具有的士的共性——自尊和自食其力以及“儒”的特点——熟悉礼乐的描述都是非常准确的。

在春秋时期，“儒”中的一些人也对没落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乐文化加以反思和总结。儒家学派就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

三、孔子和儒学的产生

春秋后期，儒士之中出现一位杰出的人物孔子（见彩图9）。他不但礼乐知识比其他“儒”更丰富、更系统，而且对儒士们为了谋生把礼乐仅仅作为技艺掌握，颇感不满。孔子认为，在礼乐的节文仪式背后存在着比这些节文仪式更重要的东西，即“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25]

 礼乐的节文仪式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损益，礼乐之道却是永恒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26]

 他认为，“儒”如果仅仅掌握礼乐技艺用以“谋食”，乃是“小人儒”
 
[27]

 。“儒”应当追求礼乐中的“道”，以备“继周者”构建新的社会制度之用，“君子谋道不谋食。”
 
[28]

 孔子一生即以此为使命。

通过对礼乐的反思，孔子提出“仁”概念，“仁”即“爱人”。“仁”是以孝悌为根本、又超越血缘亲情、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孔子的“仁”，以概念的形式把握了“别异”与“合同”相统一的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因此孔子的“仁”即礼乐之道。

孔子的思想体系即以仁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它由两个相关部分构成：以求仁为根本的“修己”学说和以行仁为根本的“安人”学说。


（一）修己学说


孔子以仁为人的本质，“仁者，人也。”
 
[29]

 认为只有具备仁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否则只能称之为“小人”。仁不是人先天具备的，而是在后天修养学习中获得的。一个人通过修养学习获得仁，就是所谓的“修己”。

上文我们曾指出，仁即礼乐之道。因此要想“求仁而得仁”，必须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同时接受乐的熏陶。孔子把通过学礼而求仁的修己途径概括为“克己复礼为仁”
 
[30]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要能克制自己生理本能，严格地按礼的规范践履，通过长期的实践，礼乐的根本精神亦即礼乐之道就会内化为人的本质，成为内在之仁。

孔子认为，人获仁之后，其内心也就具备了是非价值准则，临事时仁心便会作出当为或不当为的判断。仁心作出的这种义务判断，就是“义”。一个人由义作出的行为就是道德的，这个人就是君子。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31]



孔子在强调仁是万善之所从出的同时，也重视知在道德中的作用，提出知可以辅仁的思想。他认为，由仁心出发、按义行事，虽然是善的，但不一定尽善尽美，可能会“过”或“不及”。要想使行为不但是善的，而且无过、不及，即“中行”，除了仁之外，还需要知。仁而且知，其行为不但是善的，而且恰到好处，这样的行为就是“至德”、“中庸”，能达到这样理想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孔子认为，“中庸”这种理想行为和“圣人”这种理想人格，在现实中是很难见到的，它们实际上只是为激励人们在“修己”之路上不断进取而设定的极限目标。从实际出发，孔子更强调人们应把自己修养成君子。


（二）安人学说


孔子认为，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2]

 。一个通过“修己”而获仁的人，其行为一定惠及他人。因此“修己”的结果必然是“安人”。“修己”的实质是求仁，“安人”的实质则是行仁。

安人即为政。在如何为政问题上，孔子明确地将政治道德化了。他认为，所谓为政，就是将孝悌等道德“施于有政”
 
[33]

 。因此统治者要“为政以德”
 
[34]

 ，对民众的治理要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只能是治民的辅助手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35]

 孔子反对统治者治民纯任刑罚，认为那是残民的暴政，“不教而杀谓之虐。”
 
[36]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在经济上体现为“富民”主张。他认为，让百姓丰衣足食，不遭冻馁，是统治者的责任。为此统治者应减轻人民的负担，要“敛从其薄”
 
[37]

 。对于鲁国统治者在征收什一税之外又实行“履亩十取一”的“税亩”制，孔子提出严厉批评。为使农民不误农时地从事耕作，他主张统治者要“使民以时”
 
[38]

 ，“使民也义”
 
[39]

 ，不能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的生活而无限制地征用民力。

“正名”是孔子为政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针对春秋时期政治伦理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40]

 现象普遍发生而提出的。“正名”的实质是要求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要严格遵守周礼的规定，做到实际拥有的权力和财富以及所尽的义务与其名分相符。孔子想以此重建社会政治伦理秩序。

孔子的思想没有涉及形上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41]

 他所说的修己和安人都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人道范围内的事。人力所不及的事，如生死寿夭，贫富穷通，孔子则委之于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42]

 他的天命论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殷周时期主宰之天的观念，但与殷周时的天命观念又有原则不同。孔子的天命论与其说强调天对人的命运的支配，不如说是为天圈定一个它所能支配的范围，而把这范围之外的广大空间留给人，任凭人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孔子的以仁为核心、以修己、安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儒学的诞生。

四、孟子对儒学的捍卫和发展

战国时期，百家蜂起，诞生不久的儒学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严重冲击，“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43]

 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见彩图10）以孔子思想继承者和捍卫者自任，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墨家和杨朱学派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孟子认为，孔子的“修己以安人”，是“为己”与“为人”统一之学，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杨朱只“为己”，其学“仅足于为我而已，不及为人也”。
 
[44]

 而墨子的“兼爱”强调了“为人”，却忽视了“为己”。在孟子看来都是“执一”而“贼道”
 
[45]

 。按杨、墨之学必然要破坏社会政治伦理秩序，“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46]

 孟子认为，只有“修己以安人”，将“为己”与“为人”统一起来的孔子学说才是人道之全。

在捍卫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也发展了儒学。他对儒学最大贡献是提出“性善”说。

孟子从儿童将要落井一刹那人人都会油然而生“恻隐怵怛之心”的经验事实中得出人性皆善的结论。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这种内在的要求和潜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47]

 ；它能使人对理、义作出肯定性判断，“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48]

 孟子是中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义务判断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家。

孟子认为，由于人人先天都具备这种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因而对他人的不幸会产生“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对丑恶的事物和行为产生“羞恶之心”；对尊长产生“辞让之心”或“恭敬之心”；对孰是孰非产生“是非之心”（即作出价值判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是人能够具备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和内在根据。

“性善”说的提出为孔子遗留下来的人何以会“为仁由己”以及人为什么能“求仁而得仁”的问题，也就是“修己”的主动性和可能性问题，提供了人性根据。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会主动修己求仁，是因为人先天具备向善的要求；人之所以能“求仁而得仁”，是因为天生具备为善的能力。

以性善说为根据，孟子着重从主体善性、良心的存养扩充方面阐释孔子的修己之道。他认为，人自身具备可以使自己成为君子、圣人的先天因素，人们只要能对自己固有的善性、良心加以存养，使之不致放失，不为物欲斫伤，就可以成为君子、大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49]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50]

 在具体修养方法上，孟子强调心对本性的自觉，使善性得以在意识中真实地显现出来。此即孟子所谓的“反身而诚”
 
[51]

 。孟子也重视道德修养的积累。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按道义原则行事，积累久了，就会产生一股“浩然之气”。所以他说，“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者”
 
[52]

 。

性善说的建立也为统治者治民为什么要以道德教化为主提供人性根据。在孟子看来，一般民众也像尧舜一样本性是善良的，他们也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只要善加引导，启发他们的道德自觉，就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

从性善说出发，孟子把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孟子仁政学说要点是：1.民为国本。孟子继承了前人的民本思想，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是国家命脉所在。这里应指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与其他民本主义者有所不同，他认为民在本性上是和尧舜一样的人，因此他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为他对民众力量的看重，而且表现为他对民众的尊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53]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中国古代最进步的一种政治观念。2.仁民。孟子认为，君为保民而设，君王应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对于残民以逞的暴君，孟子认为民有权加以变置、放逐，直至诛杀。3.觉民。在孟子看来，圣人、君子与民众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先达到道德自觉，而在本性上二者并无不同。由此出发，他主张统治者为政、治民之道应以“觉民”为主，即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54]

 这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发展。4.制民常产。适应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由宗族公有向家庭私有的转变，孟子提出“制民之产”，使民所占有的土地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55]

 。他认为，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对民众施以道德教化，驱之向善。“制民之产”既是统治者向民众实施的仁政，又是仁政得以实施的基础。

孟子的性善说是对儒学的重大发展，“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56]

 从性善说出发，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性、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等道德修养方法和仁政思想，都大大地深化了孔子的修己、安人学说。

五、荀子对儒学的发展

对儒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儒家学者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见插图2）。他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是：一方面站在儒家立场广泛地吸收先秦道、法、名、阴阳等学派的思想成果，丰富了儒家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准确地反映了春秋以来的社会变革，使儒学更适应于业已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荀子综合百家、充实儒学，首先表现在他吸收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建立了儒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57]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
 
[58]

 孔、孟思想中都多少保留了殷周时期的天命观即主宰之天的观念，荀子则为儒家注入了一种新的天的观念；天即自然。荀子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虽然吸收了道家思想，但并未背离儒家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但人不能取法天道而使人生也自然无为，人要“明于天人之分”
 
[59]

 ：天的职份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人的职份是有所为、有所求。修己、安人，即是人的职份。在这两个问题上“不为”、“不求”，像道家那样采取抱朴归真和无为而治的态度，则是忘记了作人的职份。

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在如何为政上，荀子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主张统治者实行“王道”，对内要“平政爱民”
 
[60]

 ，对外要“以德兼人”
 
[61]

 。主张统治者对民众要实行礼乐教化。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强调统治者要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他强调的是要以社会行为规范——礼约束民众，而他所谓的礼，具有法的成分，故他经常礼、法连用，或礼、法不分。与孟子思想更为不同的是荀子不排斥在治民中使用刑罚，“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62]

 这种思想在孟子那里是看不到的，表明荀子已把法家的法治思想融入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之中。他的两位弟子李斯和韩非后来都成为法家代表人物，是不奇怪的。

荀子对儒学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是提出“性恶”说。像孟子的“性善”说一样，荀子的“性恶”说也是为孔子的修己和安人学说提供人性根据。不过孟子的“性善”说是为“为仁由己”提供人性根据，荀子的“性恶”说则为修己时必须“约之以礼”提供人性根据。

荀子不像孟子那样把人天生具备的向善要求和“可以为善”的能力称作“性”，而是把被孟子排斥在“性”之外的人的生理本能称之为“性”，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耳目之欲”
 
[63]

 。荀子即以“好利”、“耳目之欲”等生理本能为性，认为一个人顺从自己这些生理本能，“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64]

 。故荀子认为人性恶。

以性恶论为理论出发点，荀子从不同于孟子的角度阐述了孔子的修己、安人学说。他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
 
[65]

 ，只会使人走向罪恶。道德观念是自外注入的，因此无论是修身，还是治民，外在的礼法约束、君师的管教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
 
[66]

 荀子称这种由君、师用礼、法“矫饰”、“扰化”人的性情的修己、治民方法为“化性起伪”。这是一种与孟子以存心养性、“先觉觉后觉”为主的修己、治民方法不同的方法。

荀子的自然主义天道观、礼治思想、性恶论以及建立其上的修身说，也是对儒学的丰富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荀子的思想，亦即荀学形态的儒学，更适合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

六、《易传》、《中庸》的天道观和先秦儒学的完成

先秦儒家的两篇著作《易传》和《中庸》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做出重大贡献。它们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义理之天的观念，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孔、孟主宰之天，又不同于荀子自然之天的新的天之观念。它的提出，为人性提供了本体论根据，使儒学又深化了一步。

孟子提出“性善”说，荀子提出“性恶”说，为孔子的修己、安人学说提供了人性根据。但是孟、荀只是提出人性善、恶的论断，却未能解决人性所以善、恶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溯及天道。《易传》、《中庸》即是为解决人性之所以善的问题而提出义理之天观念
 
[67]

 。

《易传》、《中庸》与孔子不言天道、孟子很少言及天道不同，它们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天道。那么它们所说的天道是什么呢？《易传》把天地视作万物的父母，二者交感，从而化生万物：“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68]

 ，“天地感而百物化生”
 
[69]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70]

 “天地[image: ]
 缊，万物化醇。”
 
[71]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72]

 总之，天地以生物为职责，而天道即天地生生不息的过程，故《系辞上》云：“生生之谓易。”《中庸》虽在表述上与《易传》有别，但在以“生”为天道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易传》和《中庸》的作者在把天地生物视作天道的同时，又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天地生物，认为“生”体现了“天地之心”
 
[73]

 ，“天地之大义”
 
[74]

 ；天地生物是一种道德行为，故《系辞上》说：“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后来人们常说的“天地有好生之德”，指的就是《易传》的这个意思。《中庸》在把天道视作一种德方面与《易传》没有本质不同，不同之处仅在于《中庸》以“诚”为天道：“诚者，天之道也。”《易传》和《中庸》的作者都把天道道德化了：天道即天地生物之德、天地生物之仁、天地生物之诚。总之，天道也就是“天德”。这样的天道显然不是必然之规律，而是当然之义理；不是自然律，而是道德律。

《易传》和《中庸》的作者在把天道变成当然之义理之后，便以此来解释人性之所以善的问题。《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说天道“造化流行处是善，凝成于我即是性。”
 
[75]

 《中庸》关于天道降而在人是为人性的思想，在表达方式上与《易传》稍有不同，但观点是一致的。它说：“天命之谓性”。这里的“命”不具主宰义，而是赋予义。“天命之谓性”，就是天将其生物之德赋予人而为人性。故二程解释这句话时说：“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谓之性。”

无论是《易传》的人继天道之善而成性也好，还是《中庸》的人禀受天道而为性也好，都是说：人性即是内在于人的天道、天德，故人性善。孟子未能阐明的人性之所以善的问题，被《易传》、《中庸》阐明了。

先秦儒学从孔子提出修己、安人学说起，经过孟、荀和《易》、《庸》的两次深化，到战国末年已基本完成，修己、安人学说被奠立在“性与天道”学说基础之上，形成了由天道观（或天命论）——人性论——修己学说和安人（或为政）学说几个理论环节构成的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就先秦儒学总体发展而言，它所建立的思想体系，较之先秦道、墨、法、名、阴阳等其他学派的思想更系统，而且更能反映中国文明的根本精神。只是在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中国统一这一现实问题上，先秦儒家因受其思想体系的限制，提出的主张远不及专为统治者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提供手段的法家思想那样具有可行性。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儒学未被社会接受。但是，一旦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中国统一的问题得到解决，儒学便会被中国文明所接纳，因为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的学说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住中国文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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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隐公四十年。


 [8]
 《左传》昭公元年。


 [9]
 《国语·晋语四》。


 [10]
 《左传》隐公五年。


 [11]
 《荀子·富国》。


 [12]
 《荀子·礼记》。


 [13]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4]
 《论语·卫灵公》。


 [15]
 《史记·魏世家》。


 [16]
 《国语·晋语二》。


 [17]
 《论语·述而》。


 [18]
 《论语·里仁》。


 [19]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3页。


 [20]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1]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2]
 《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周礼》中“儒”字也曾出现，但《周礼》已被学术界断定为伪书，因此不足为凭。


 [23]
 《淮南子·要略》。


 [24]
 《墨子·非儒下》。


 [25]
 《论语·阳货》。


 [26]
 《论语·为政》。


 [27]
 《论语·雍也》。


 [28]
 《论语·卫灵公》。


 [29]
 《中庸》。


 [30]
 《论语·颜渊》。


 [31]
 《论语·里仁》。


 [32]
 《论语·雍也》。


 [33]
 《论语·为政》。


 [34]
 同上。


 [35]
 同上。


 [36]
 《论语·尧曰》。


 [37]
 《左传》襄公十一年。


 [38]
 《论语·学而》。


 [39]
 《论语·公冶长》。


 [40]
 《论语·颜渊》。


 [41]
 《论语·公冶长》。


 [42]
 《论语·颜渊》。


 [43]
 《孟子·滕文公下》。


 [44]
 《孟子集注》卷十三。


 [45]
 《孟子·尽心上》。


 [46]
 《孟子·滕文公下》。


 [47]
 《孟子·离娄下》。


 [48]
 《孟子·告子上》。


 [49]
 《孟子·离娄下》。


 [50]
 同上。


 [51]
 《孟子·尽心上》。


 [52]
 《孟子·公孙丑上》。


 [53]
 《孟子·尽心下》。


 [54]
 《孟子·万章上》。


 [55]
 《孟子·梁惠王上》。


 [56]
 程子语，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


 [57]
 《荀子·天论》。


 [58]
 同上。


 [59]
 同上。


 [60]
 《荀子·王制》。


 [61]
 《荀子·议兵》。


 [62]
 《荀子·正论》。


 [63]
 《荀子·性恶》。


 [64]
 同上。


 [65]
 同上。


 [66]
 同上。


 [67]
 关于人性所以恶的问题，先秦儒学未能解决。荀子建立的自然主义天道观不能解释人性所以恶的问题，因为荀子的天道在价值上是中性的，既不善也不恶，故也不能为性恶提供本体论根据。这个问题直到汉代董仲舒吸收阴阳家思想才得以解决。他认为，“天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性之所以恶是因为人禀受了天之阴气。关于人性之所以恶的问题，这里略作交代，下文不再论述。


 [68]
 《泰卦·彖》。


 [69]
 《咸卦·彖》。


 [70]
 《系辞上》。


 [71]
 《系辞下》。


 [72]
 《序卦》。


 [73]
 《复卦·彖》。


 [74]
 《家人卦·彖》。


 [75]
 《朱子语类》卷七十四。


第三章 中国文明的重建——儒家文明的形成

儒学是在上古文明和三代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体系。由于历史的原因，儒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度还遭到厄运，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不大。直到汉武帝时，儒学才被定于一尊。在最高统治者推崇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接受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成为刚刚形成的汉民族的意识形态，从而得以积极参与中国文明的重新建构。儒家文明即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一、不为统治者重视的“显学”

儒学诞生后，其创始人孔子就竭尽全力扩大儒学的影响。其途径有二：1.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1]

 其弟子来自不同地区和阶层，他们学成后，又把儒学反馈于各地和各阶层。如“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
 
[2]

 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
 
[3]

 孔子弟子中还有不少人在各国做官从政，并以儒家思想治民。例如子游在为鲁国武城宰时，便以礼乐教化民众，弦歌之声不绝于耳。通过教育，培养学生，形成强大的学派是孔子扩大儒学影响的主要途径。2.孔子又是一位政治家，他除在鲁国任过中都宰、大司寇外，五十岁以后还带领部分学生周游列国，达十余年之久，先后到过齐、卫、陈、匡、蒲、曹、宋、郑、蔡、楚等地。所到之处，他都宣传和推行其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和游说，是孔子扩大儒学影响另一条重要途径。

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的孟子和荀子，一方面对杨朱、墨家、农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展开批判，抵制他们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他们也像孔子一样竭力扩展儒家思想的影响，其途径与孔子大体相同。

通过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他们追随者的努力，儒学成为先秦时期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故《韩非子·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学虽为“显学”，然而终春秋战国之世，却不为统治者所采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遭遇，与春秋战国的时代任务有关。春秋时期，作为“天下之大宗”的周天子名存实亡，失去统摄华夏的权威作用，“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战国时，社会无序状态更为严重，七国争雄，互不相让，广大民众陷入更大的苦难之中。如何恢复中国的统一，结束社会的动乱是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要想完成这一任务，显然用道德说教的办法，劝导各大国放弃武力，重新恢复周王室的宗主地位或者推举有德者充当天下之主，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惟一可行的道路是各国实行富国强兵，最后由最强大的国家实行霸道，用战争方式恢复中国的统一，结束社会动乱。像宋襄公那样主张“君子不困人于阨”
 
[4]

 ，燕易王那样让国于他人
 
[5]

 ，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贻笑后世。一些稍有头脑的君主都懂得这个道理，故商鞅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时，秦孝公昏昏欲睡，说之以霸道时，秦孝公竟“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6]

 。

但是孔子对于富国强兵，以战争实现中国统一、结束社会混乱状态这一在当时惟一可行的方法，是不屑一谈的，所以当卫灵公问孔子打仗时如何用兵布阵，他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7]

 他认为，只要那些“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人都能自觉地“正名”，遵守周礼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就可以恢复国家的统一，结束社会的动乱。由于孔子提出的方法太不符合实际，因而在齐景公欲使用他时，遭到齐国大政治家晏婴的反对；在鲁国他遭到统治集团的排挤；在他周游列国宣扬其仁义之道时，更是遭到统治者的冷遇和隐士们的嘲笑；就连他的弟子子路也认为他的“正名”主张迂阔无用。

在如何实现中国统一、恢复社会秩序问题上，孟子提出的办法比孔子更为迂阔。孔子尽管反对霸道，但毕竟对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和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有所肯定。孟子却把五霸统统视作历史的罪人，明确地提出“尊王贱霸”思想。当齐宣王向他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他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8]

 在孟子看来，恢复中国的统一、结束社会无序状态，惟一的途径就是行仁义，“以德行仁政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9]

 孟子的这套主张太不现实了，是以尽管他议论恢宏，极具辩才，仍不为世所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10]

 太史公的评论揭示了孟子不能用于世的根本原因。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的恢复中国统一、结束动乱的途径不像孔、孟那样迂阔，但他所谓的“力术止，义术行”
 
[11]

 ，仍未跳出以仁义之道统一中国、重建社会秩序的窠臼，因此也无法为各国接受，“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居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荀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
 
[12]

 荀子因其思想不能见用于世而颇为愤慨。

总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抑或是荀子，他们的思想在先秦都不具可行性，未被统治者采用。司马迁对先秦儒学不能为世所用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持方枘欲内园凿，其能入乎？”
 
[13]

 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墨家、农家等的思想也因与统治者的需要形同凿枘而遭遇儒家一样的命运。只有“严而少恩”，主张严刑峻法、富国强兵的法家才真正被各国统治者看中。秦正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实行比较彻底的变法，从而迅速强大起来。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社会无序状态。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儒学不能满足先秦社会需要，自然也不能为各国所采用。

二、焚书坑儒——儒学一次严重挫折

秦始皇是中国帝王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有建树的一位。他的最大功绩是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在统一中国后，他坚持实行中央集权制，反对封建制，“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14]

 他所建立的新型统一国家，不同于夏、商时那种由一个统治部族和若干臣属部族组成的国家，也不同于周时那种由若干以王室为大宗的相对独立的诸侯国组成的宗法封建等级制国家。秦始皇所建立的秦王朝真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业已形成的华夏文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15]

 其中“书同文”即统一文字，对于维护华夏文明的统一尤为重要；他还征调数十万民夫在华夏文明地域北缘修筑了万里长城，有效地抵御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文明的侵扰和破坏。

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恢复，为统治者采纳儒家的学说提供了机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在一定的范围内，儒生也曾被使用。例如秦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即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曾登临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16]

 峄山刻石现仅存数字，儒生如何“颂秦德”，已不得而知。但从不久之后琅邪刻石铭文中可以看出，儒生是以行仁义、明人伦歌颂秦始皇的：“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
 
[17]

 而秦始皇也欣欣然接受了儒生们加与他的“儒家圣人”般的歌颂。史料记载表明，秦始皇还设置博士七十人。这七十名博士绝大多数都是儒生，例如汉代传《尚书》的伏生就是秦时博士。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秦始皇对儒生们颇有好感，故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18]

 从《史记》的记载推测，这次秦始皇宴请博士们，法家李斯等人并不在场。宴会上儒生力争秦始皇采用他们的思想。

然而秦始皇在治理国家时仍然采用法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他之所以未能实行指导思想的转换，可能出于下列几个原因：1.秦是依赖法家思想富国强兵最后统一中国的，由于思想的惰性作用，秦始皇不可能在统一中国之后便立即改变指导思想；2.六国残余势力还存在，秦始皇曾两次险些遭到他们暗杀，这一点也使他不能放弃主张严刑苛法的法家思想；3.构成秦王朝统治集团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法家，如李斯就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们也极力阻止秦始皇采纳儒家思想。

秦始皇仍坚持以法家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儒生力争秦始皇采纳他们的思想，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儒家与法家之间的斗争。爆发点就是上文说过的咸阳宫之宴：正当其他博士向秦始皇歌功颂德之际，淳于越却向秦始皇提出：“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自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19]

 他的话核心就是要求秦始皇实行“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恢复西周封建制，废除郡县制。淳于越的观点其实并不能代表儒家，因为儒家并不都是主张恢复封建的，就连孔子也是反对封建的，这一点从他“堕三都”，即废除“诸侯立家”，可得到证明。儒家和法家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不在是否废除封建制，而在于以德为政，还是以刑为政。淳于越的观点虽然不能代表儒家的思想，但他的话却为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反对使用儒家制造了口实。因此当秦始皇把淳于越的建议交给大臣们讨论时，李斯乘机对儒家痛加抨击，认为他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20]

 并建议秦始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21]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付诸实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焚书”以及不许相互谈论《诗》、《书》等法令的实施使儒家遭到一次重大挫折。

一年之后（公元前212年）更大的打击——“坑儒”，降临在儒生们的头上。“坑儒”的起因不是儒生们本身，而是方士引起的。秦始皇迷信方术，方士徐市、卢生等都曾取得他的信任。但是到了晚年，秦始皇对方士们的骗术渐渐怀疑，特别是方士侯生、卢生害怕自己的骗术不灵，难逃死罪，相携逃走一事，对他震动很大，他深感上当受骗，“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22]

 于是他派御史审理诸生，诸生也相互揭发，最后查出四百六十多人犯禁，“皆坑之咸阳。”
 
[23]

 由于这次肇祸者是方士，因此被秦始皇坑掉的主要应是方士，但其中肯定也有一些儒生。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表明他已由原来对儒家颇具好感，变成对儒家十分厌恶，因此当他的长子扶苏劝谏他：“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
 
[24]

 只能引起他的震怒，扶苏也因袒护儒家，被谪戍边。

儒家在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秦朝争取统治者采纳自己思想的努力，因遭受“焚书坑儒”的打击，彻底的失败了。不久秦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声浪中覆灭。

三、汉初政治家对秦灭亡原因的反思和儒家对自身的反思

秦始皇本来希望他所建立的王朝能够永世长存，“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25]

 但事与愿违，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死后不久，秦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声浪中覆灭了。汉继秦而兴，如何使汉王朝长治久安，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是汉统治者和政治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对秦二世而亡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最后他们都把秦覆灭的原因归结为秦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实行严刑苛法，认为是秦的暴政，造成了官逼民反。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汉初的几位皇帝都把废除秦时的严刑苛法作为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汉高祖刘邦出身微贱，参加了秦末农民起义，他从自身经历中感到严刑苛法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因此当他率起义军攻入关中后，首先宣布废除秦的苛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26]

 汉文帝进一步清除秦法的遗留，他登基后不久，便下令“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27]

 ，即废除秦朝遗留下来的一人犯罪，父母妻子兄弟连坐的野蛮法律。第二年又废止了所谓的诽谤罪，“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28]

 后来，汉文帝又废除了肉刑。汉初统治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汉王朝以哪一种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问题，但从他们废止秦所遗留下的严刑苛法反映出，他们已放弃了纯任法家的做法。特别是汉文帝在废止肉刑时所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
 
[29]

 ，与孔子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
 
[30]

 ，如出一辙。

如果说汉初的统治者是以实践的方式否定了秦王朝纯任法家的做法，那么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贾谊等人通过对秦王朝灭亡原因的反思，已把不能以法家思想治理天下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陆贾通过对秦任用法家先兴后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分析总结，提出“逆取顺守”的理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己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在陆贾看来，取天下时可以利用法家思想；但到了保守天下时，必须转变指导思想，而儒家思想是保守天下的最好的思想武器。

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进一步发挥了陆贾的“逆取顺守”的思想，认为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

贾谊比陆贾更为明确地提出，在取得天下之后要及时地改易“其道”，即实行指导思想的转换，要施仁义于民。

当汉初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对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时，儒家也对在秦朝时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加以反思。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统治者不对儒家反感，并进而争取统治者采纳儒学。

鉴于淳于越食古不化，在秦始皇面前鼓吹封建，从而招致“焚书”的沉痛教训，汉初的儒者意识到，他们必须尽量地迎合统治者的兴趣，才能争取统治者对他们的重视。所以当叔孙通得知刘邦不喜欢他穿儒服时，他立即改换服装。当刘邦还在打天下时，他不向刘邦推荐自己的弟子，“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他认为，“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
 
[31]

 当刘邦称帝后，为群臣恃功骄纵而感到苦恼时，叔孙通感到时机到来，认为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思想，现在可以发挥作用。于是向刘邦进言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32]

 两年之后长乐宫建成，群臣按叔孙通所定的朝仪行礼，从前“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等现象不复出现，使刘邦第一次感到做皇帝的高贵威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33]

 。叔孙通的所作所为，虽遭到某些“鄙儒”的讥讽，却得到太史公的称赞：“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34]

 儒家本来是讲“权”的。叔孙通深谙儒家权变的要窍，他通过曲折权变的手法为儒家在汉初的政治中争得一席之地。

更重要的是儒家通过对他们在秦时遭到的挫折所作的反思，认识到要想使儒家思想为统治者采纳，必须从理论上满足当今统治者的需要。从秦王朝开始，中国的政治已进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阶段。当今统治者需要的不是主张分权的封建论，而是为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作论证的理论。秦始皇之所以焚书，原因就在于淳于越是古非今，主张恢复封建制。是以汉初儒者继承了孔子“堕三都”，即反对一国之内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势力存在，和孟子的“定于一”
 
[35]

 的思想，极力为权力集中、王权的不可分割性作论证。在这方面，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的《春秋公羊传》尤为突出。《公羊传》释“元年，春，王正月”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满足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公羊传》也因而受到汉代统治者的重视。

汉初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和政治家通过反思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得出儒家思想有利于守成的结论；儒家通过对自身在秦遭到厄运的反思，意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才能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统治者和儒家的相互接近，终于把儒学推上国家指导思想的位置。

四、独尊儒术——儒家政治思想向统治者政治观念的转化

汉武帝（见彩图12）是继秦始皇之后另一位雄才大略、颇有建树的专制君主。如果说秦始皇以“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即从外在的规范方面，对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那么汉武帝则以定儒学于一尊，即从内在精神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华夏文明的统一。

汉武帝继承了汉初统治者和政治家对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进行反思所取得的成果。较之他的先辈，汉武帝对儒学的“守成”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刚一即位便下诏丞相、御史、列侯，向中央举“贤良方正极谏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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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的好黄老之言的祖母窦太后逝世后，立即起用喜好儒术的田蚡、窦婴等人为相。而这时恰好通过治公羊学业已将儒学改造成基本能满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需要之学说的董仲舒（见插图3）应诏以“贤良”对策，君臣二人一拍即合。我们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三次策问和对策可以看到统治者对儒学的期待和儒学对统治者的回应是如何契合无间。

汉武帝在“策问一”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行五帝三王之道（即行儒家仁政）是否能使汉家江山长治久安？如果能，为什么三代最后也灭亡了？这是天命使然，还是后来君主未能按先王之道行事？董仲舒在对策中回答道：天总是“仁爱人君”的，“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三代之灭亡，不是天命使然，而是后来的君主无道造成的，“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image: ]
 谬，失其统也。”这也就是说，只要代代君主都能按王道行事，那么任何王朝都能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五帝三王之道就是“顺天行事”，天“任德不任刑”，先王之道因此也“任德教而不任刑”。后来君主行事要想不与先王之道发生“悖谬”，就要“正己”：“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君主要想正己，就得加强道德修养，“夫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总之，董仲舒认为汉王朝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条件是君主得按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学说行事，不能再按法家那套纯任刑法的理论行事，对秦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要实行“更化”。

汉武帝在“策问二”中直接提出的问题是：尧舜的“无为而治”、殷的“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和秦的法治（他把殷、秦政治视作一类）、周的礼治三者那种最好？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汉初黄老之术、申韩的刑名之学和孔子的儒学相互斗争，在统治集团中都有一定影响。汉武帝要“贤良”们说出哪种思想最适合汉王朝。这个问题涉及尧、舜、汤等圣人，董仲舒回答得颇审慎。他认为，尧、舜之治不能称做无为政治，尧、舜都是大有作为的圣王，他以这种方式否定主张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对于殷的“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他避而不谈；对秦的法治则大施挞伐，以此否定“申商之法”、“韩非之说”。董仲舒所要肯定的当然是儒家思想，他以肯定周的礼治的方式加以表达。他认为统治者治民必须是有所作为，“常玉不琢，不成文章”，但对民的雕琢不能以刑罚，治民的根本手段是教化。据此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养士兴学主张：“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汉武帝“策问三”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治世之道是否永恒不变？道是否也会弊败？董仲舒对此回答道：“道者，万世亡弊。”在他看来，道永恒不变，夏、商、周三代社会弊端产生于“道之失”，即没有完全按道行事，而不是道造成的。殷对夏礼，周对殷礼之所以有所损益，是为了补救对道的偏离，而不是说道本身有何多余或欠缺，“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董仲舒认为，道之所以永恒不变，在于“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先王永恒不变的治世之道就保存在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特别是《春秋》之中，“《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针对汉初黄老之学、申韩之术的泛滥，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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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三篇对策中，为汉武帝提供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施政纲领，汉武帝对此颇感满意，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更迎合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因此，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儒家以“尊今王”换取君主的“尊儒”。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统治者正式接受儒学，并将它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指导学说，从此儒家的政治思想转化为统治者的政治观念。同时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组成部分的“明经取士”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国时业已形成的官僚集团的成分，“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儒家政治思想向统治者政治观念的转化，文官集团的形成，使汉武帝以后的中国政治“儒家化”了。

五、士阶层的“儒”化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引起中国文明发展的另一重大变化是自汉武帝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阶层几乎全部儒家化。

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士阶层。士阶层由于出身于不同的宗法等级、来自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域而思想倾向颇为不同。他们适应春秋时期大国称霸、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的需要，提出了不同的学说，从而造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士阶层中人各持己说的局面并未因政治的统一而发生根本改变。这一点从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书”的建议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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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建议其实与董仲舒在“对策三”中所提出的罢黜百家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二者的不同仅在于李斯所要独尊的是申韩刑名之学，董仲舒所要独尊的是儒术而已。所以李斯建议秦始皇焚毁的不仅有儒家的经典《诗》、《书》，而且有“百家语”。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并未能使士阶层放弃自己的学说，一统于法家，相反倒是促成了秦王朝的夭折。

秦始皇的“焚书”无疑使先秦的百家争鸣有所收敛，但秦的早夭使这种局面极为短暂。汉初，孝惠帝废止秦的挟书之律，各个学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法家的刑名之学和属于道家的黄老之术因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尤为活跃。这也就是说，直到西汉中期，中国仍然保持着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这时的百家争鸣已无法与先秦的百家争鸣盛况相比，它只是中国古代思想自由临终前的回光返照。

百家争鸣局面的存在，意味着直到汉武帝时士仍然是一个具有多种思想倾向、信奉不同学说的社会阶层，而儒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所举贤良，没有几个真正属于儒家，其中不少人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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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这次“举贤良”不得不作罢。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士人中的绝大多数仍倾心于法家和纵横家，认为治申、韩之术和苏、张纵横之言才可以为统治者所用。

但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使信奉不同学说的士阶层同归于儒学。汉武帝统一思想所采用的手段不像秦始皇那样酷烈粗暴，但却收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达不到的效果。汉武帝统一思想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1.教育。汉武帝首先设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太学”。太学置《五经》博士，博士皆由当时著名的儒家经师担任。太学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为正式学生。此外各地“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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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合格，也可保送太学，“得受业如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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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学生除必修《论语》、《孝经》外，还需专修一经。“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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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之后，太学生员历朝皆有增加：汉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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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武帝起，学校教育就这样被逐步纳入儒学轨道，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自然只能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

2.人才选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体现为重用信奉儒学的人和儒家学者。汉武帝继位后，首先任命“好儒学”
 
[44]

 的贵戚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又举荐申公的弟子赵绾为卿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士阶层中非治儒学者皆斥退不用。建元元年“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所以作罢，就是因为其中有治刑名、纵横之术者。最高统治者的这种取士标准，对儒家是极大鼓舞，而对儒家之外的学派是沉重的压制。虽然汉武帝重用儒家的方针因其老祖母、“治黄老言，不好儒术”
 
[45]

 的窦太后的反对，一度遭到挫折，但窦太后死后的第二年，便征用儒者文学之士，《史记·儒林列传》载：汉武帝“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公孙弘以儒者身份，擢升相位，开汉朝以儒者为相的端绪，“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
 
[46]

 公孙弘等人的平步青云，对士林的震动极大，“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47]



汉武帝一方面通过学校培养大批儒家学者，另一方面通过给予某些儒者高官厚禄，使士阶层“靡然乡风”，从而使原来信奉其他学说的士人陆续转向了儒学。所以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士不再是一个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信奉不同学说的社会阶层，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士阶层“儒家化”了，他们都成为“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儒家者流”。在一定意义上说，汉中叶之后的“士”即“儒”，“儒”即“士”。随着士阶层的“儒化”，思想比较自由的百家争鸣时代也结束了。士阶层的“儒化”是中国文明迈向儒家文明重要的一步。

六、儒学向广大民众的灌输

当统治者接受了儒家思想，将其上升为统治思想之后，使广大民众也接受儒学，成为当务之急，因为只为统治者认可而不为民众接受的思想，是无用的。

那么如何使民众接受儒学？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8]

 所谓“不可使知之”有两义：一是民众文化水平低下，整日劳作，无暇接受学校教育，因此不可能使民像士那样以理性的方式掌握儒家之道；一是不应让民了解儒学的“底细”，但可以让民众照儒家制定的行为规范去做。由第一点出发，统治者必须以灌输的方式使民众接受儒学；由第二点得出的结论是：统治者只能使民众以信仰的方式接受儒学。

广大民众只能以非理性的信仰方式接受儒学，这一点决定统治者向民众灌输儒家思想主要采取两种办法：将孔子圣人化和将儒家的伦常道德教条化。


（一）孔子的圣人化


孔子虽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但他自己从不敢以圣人自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49]

 将孔子视作圣人，是由他的弟子们开始的。宰予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
 
[50]

 。贤于尧舜等圣人的人，自然更是圣人。子贡较宰予更为明确地肯定孔子是圣人：“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51]

 继孔子弟子之后，孟子进一步将孔子“圣人化”，认为孔子不但是圣人，而且是“圣之时”者，即孔子随时都能从容中道，故孔子集前圣之大成。

儒家学者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将孔子“圣人化”，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抬高孔子地位来抬高儒家。汉代统治者将孔子圣人化的目的则与此不同，其目的主要是为民众树立一个信仰的对象。

统治者将孔子圣人化早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就开始了。《史记·孔子世家》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像刘邦这样流氓出身、把儒士们的帽子拿来当做溺器使用的皇帝，竟然对孔子表现出如此“敬意”，显然不是真诚的，而是要为臣民们树立一个信仰的偶像。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圣人，而且也是所有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之地位最后终于确定下来，“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52]

 在统治者将孔子圣人化的同时，汉代也出现了将孔子“神”化的倾向，不过这只是谶纬盛行时的短暂现象（关于孔子的“神”化，下文详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最后被定位在“圣人”上，而不是“神”上。

孔子的圣人化，使孔子成为广大民众信仰的对象，从而也使孔子的学说成为广大民众生活的准则。当统治者将孔子圣人化的时候，其本意无疑是要给民众制造一条精神枷锁，但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思想权威，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二）儒家思想的教条化


统治者向民众灌输儒学的另一条途径是将儒家思想中某些内容教条化，使其成为民众的信条，在生活中加以实行。那么儒家思想中哪些需要教条化呢？显然统治者要求“民由之”的东西不是儒家思想中抽象的理论，而是那些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儒家思想的教条化主要是在伦理道德领域里进行的。所谓“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以及专门为妇女设置的“三从四德”等等都是儒家的教条。其中“三纲五常”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用以保证“三纲”的五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如果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说和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说。不过孔子的正名说和孟子的四端说都不具教条意义。真正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以及维护这些关系的道德教条化是在汉代。

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道德教条，简明而便于记忆。经过统治者的灌输，很快深入人心，成为民众不知其所以然却“由之”的生活准则。他们的思想因而也被纳入了儒家的轨道。广大民众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是中国文明儒家化最深厚的社会基础。

七、在中国文明重建中儒学的决定性结构作用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中国的统治者、士阶层、广大民众相继接受了儒学。从上文不难看出，他们三者接受儒学的出发点和方式存在着差异。统治者偏向于从工具的角度接受儒学；士阶层偏向于从知识角度接受儒学；而民众则以信仰的方式接受儒学。尽管他们接受儒学的出发点和方式不一，但儒学成为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则是肯定的。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即作为全民族共同的思想构架参与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建构。在儒家思想的积极参与下，西汉中叶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打上儒家的烙印，古老的中国文明因此也进入了儒家文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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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孔子世家》。


 [2]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
 《史记·宗徽子世家》。


 [5]
 《史记·燕召公世家》。


 [6]
 《史记·商君列传》。


 [7]
 《论语·卫灵公》。


 [8]
 《孟子·梁惠王上》。


 [9]
 《孟子·公孙丑上》。


 [10]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1]
 《荀子·强国》。


 [12]
 《荀子·尧问》。


 [13]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4]
 《史记·秦始皇本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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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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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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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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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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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论语·尧曰》。


 [31]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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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梁惠王上》。


 [36]
 《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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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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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武帝本纪》。


 [40]
 《史记·儒林列传》。


 [41]
 同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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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汉书·儒林传》。


 [44]
 《史记·魏其武安列传》。


 [45]
 《史记·孝武本纪》。


 [46]
 《汉书·匡张孔马传》。


 [47]
 《史记·儒林列传》。


 [48]
 《论语·泰伯》。


 [49]
 《论语·述而》。


 [50]
 《孟子·公孙丑上》。


 [51]
 同上。


 [52]
 《史记·孔子世家》。


第四章 前期儒家文明——汉唐文明

从西汉中期，古老的中国文明便被置于儒家思想的决定性影响之下，其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风俗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文明的发展，就是儒家思想作为初步形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之内在结构性因素参与中国文明的创造过程。在儒家文明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也不断丰富、充实。

在以下两章里，我们将对儒家文明的发展作粗略的描述。关于构成文明的各个部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技、伦理风俗等的发展，后面我们要辟专章介绍，因此这里不作过多涉及。这两章中，我们着重叙述一下儒家文明内在精神的发展。

历史学家一般以北宋为界把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封建社会前期和封建社会后期。从儒家文明角度来看，北宋王朝的建立也是一个明显的界限：此前的儒家文明还保持着先秦儒家那种“仁以为己任”
 
[1]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2]

 的积极进取精神，而此后的儒家文明渐趋保守。

一、今文经学及经学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

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实行明经取士制度，使读经、明经成为士人登上仕途的主要途径。为便于士人读经、明经，经师需要对儒家经典加以诠释传注，于是先秦的子学为经学替代。汉代是经学的鼎盛时代。

最初经师传授弟子的经书是用汉代通用的隶书“著于竹帛”的。隶书对于汉代人来说是“今文”，故以隶书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为今文经作传注的，即所谓的“今文经学”。

如前文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但先秦儒家的“为政”之道只能为统治者提供极为抽象的治国安邦的原则，对于治理西汉这样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统一帝国，是很不够的。统治者亟需儒家学者为其提供一套系统的、可以操作的理论和统治方法。充当官方哲学角色的今文经学义不容辞地要负担这一任务，因此今文经学具有鲜明的“经世”性质。

但是要从儒学经典中开发出一套适合汉王朝的统治理论和方法，对于今文经学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因为：第一，五经中的《诗经》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它们之中本来就没有多少治国安民的道理可言；其次，汉代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与《五经》所反映的时代大不相同，《五经》中即使包容某些治国原则和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汉王朝。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今文经学家坚持认为，孔子删定《六经》是托古改制，是在为后世，尤其是为汉朝“立法”。因此经过孔子删定的《六经》是孔子为汉代统治者预先设计好的全部治国安邦理论和方法，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包含着深意。今文经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孔子删定六经时贯注于其中的思想阐发出来。在《五经》中他们尤其重视《春秋》，春秋公羊学成为今文经学的核心。

《五经》之中本来没有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提供多少统治理论和方法，然而今文经学家却硬要从中开发出来，这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牵强附会。例如《春秋》经文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已经从中牵强附会地引申出“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则进一步加以引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3]

 《春秋》经文上仅仅用来表明时间的几个字，竟被董仲舒引申出这么多的意思：1.天是有作为的，而不是天道无为；2.君主要上承天意；3.君主所为要“正”，要符合天意。显然这些思想并不是“春王正月”四字所包含的，而是董仲舒自己的。其他今文经学家也是如此。因此今文经学其实并不是真的要给《五经》作传注，而是借诠释《五经》之机，提出自己的一套能满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需要的理论。

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是董仲舒，他通过对《春秋》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1.为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
 
[4]

 2.提出君权神授，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论证。3.把韩非子谓之“天下之常道”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5]

 ，概括为“王道之三纲”
 
[6]

 ；把贾谊的“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
 
[7]

 ，概括为“五常”。三纲五常的提出，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人际关系确立了基本的准则。4.在坚持儒家德政思想的同时，吸收法家的法治思想，提出以德政为主，以法治为辅的治国方案。5.主张“更化”，即改革秦朝的苛政，在经济上主张“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徭役”等惠民政策。董仲舒的这些思想基本上满足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董仲舒也因此成为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儒学大师。

除董仲舒之外，其他今文经学家成就不高，他们为了从《五经》中发明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思想，穿凿附会，一部经书的解说少则几十万字，多则百余万字。《书经》博士秦延君用十余万字解释“尧典”二字，用三万余字解说“曰若稽古”四字。解说所用的文字虽多，却言之无物，多属穿凿。太学中儒生，皓首穷经，苦不堪言。

自今文经学兴起，经学代替了先秦诸子直抒己见的“子学”，成为后来中国学者阐述自己学术思想的主要形式。儒家是这样，道家、佛教也是这样。人文思想的阐述是这样，自然科学也这样
 
[8]

 。中国学术采取这种形式，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周易·贲·彖》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取得高度的成就是那时的学者直接去观察、研究、诠释自然界（“天文”）和社会（“人文”），而经学却使学者把注意力转向对数量有限的几部古代典籍的研究、诠释上，这不能不使中国学术思想受到严重限制。同时，用为经典作传注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也不是一种好的方式，因为如果超越了原典，像今文经学家那样，难免遭到穿凿附会之讥；反之，忠于原典，像下文将要说到的古文经学那样，又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思想。经学的兴起对中国学术发展的负面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二、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及与谶纬合流

对于任何阶级社会来说，宗教都是必需的。宗教是构成文明的要素之一。宗教可以使统治者的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使苦难的民众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使人们幻想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的正义、真理在彼岸世界得到实现，从而使人们安于现实。

像其他文明一样，儒家文明也是需要宗教的。然而就基本思想倾向而言，先秦儒家的思想是非宗教性质的，甚至是反宗教的。儒家文明需要宗教而儒家思想却是非宗教性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儒家文明也具有宗教这一要素，是被推上中国社会指导思想地位的儒学面临的另一任务。

种种迹象表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曾试图把具有鲜明世俗哲学特点的先秦儒学改造成宗教神学。为达此目的，董仲舒等人将在孔、孟思想中并不重要的天命观凸显出来，同时吸收墨子的“天志说”，把天“作成”一个有意志、有喜怒哀乐情感的至高无上的神。其次董仲舒等人歪曲地利用“同声相应”等自然现象，在天及其产物人之间建立一种神秘的关系——感应关系。他们认为，人、特别是君主的善恶会被天感知，并且天还会作出反应。天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志？董仲舒等人为解决这个问题，又吸收了阴阳五行思想，认为阴阳的消长、五行的生克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是天的意志和情感的体现：阴阳协合，五行相生，表示天对人间事的喜悦之情；阴阳不调，五行错乱，灾异频仍，体现了天的愤怒。天就以灾异表示自己对失德君主的不满和谴责，“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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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除了儒家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之外，“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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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试图搞出一套宗教神学体系。所谓方士是一批自称精通长生不老之方，禳灾去病，祈神致福之术的人。秦始皇时的徐市、卢生，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栾大皆为方士之流。方士的“方”和“术”，今天看来其实都是骗术，但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他们却被人们奉为神仙，很得人们（包括秦始皇、汉武帝）的信任。秦汉时方士甚为活跃。所谓的“谶”就是他们编造的一些模棱两可的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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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士的骗术一旦被揭穿，便有生命危险。秦始皇所坑的“儒”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方士；颇受汉武帝信任的李少君、栾大后来也都被杀掉。在此情况下，方士感到仅有骗人之“术”而无“学”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开始吸收各学派、特别是阴阳家的思想，用以文饰其骗术。当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之后，方士们感到依靠儒学这棵大树更为有利，于是他们依傍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等经典的经义，编纂书籍，这就是所谓的“纬”，“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12]



谶纬在西汉哀平之际得到广泛流行，王莽篡汉、刘秀光复汉室，都曾利用过谶纬。在他们的倡导下，东汉时谶纬泛滥一时。

纬书宣传天人感应、阴阳灾变几乎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同出一辙，如《春秋纬·运斗枢》说：“人主自恣，不循逆天暴物，祸起，则日食。”纬书除将天提到最高的神的位置，它们还竭力把儒家的“圣人”孔子打扮成“神人”，以便把他抬上教主的宝座。如《孝经纬·钩命诀》说：“仲尼虎掌”，“仲尼黾脊”，“夫子骈齿”。

在两汉期间，今文经学由儒学走向方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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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谶纬则是方术依傍上儒学。因此二者能够结合。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为统一经义在白虎观召开的御前学术讨论会就是一次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合流的会议。从班固根据会议纪录整理而成的《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可以看出，参加这次会议的经学家大量引用纬书作为统一经义的根据。如关于宇宙生成，《白虎通》即引用《易纬乾凿度》的宇宙生化理论；儒家关于三纲的经典表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来自《礼纬·含文嘉》。今文经学与谶纬结合，把儒学宗教化推向高峰。

但是汉代儒学的宗教化运动，无论是在今文经学家那里，还是在方士那里，都是不成功的。他们虽然把天作成了至上神，在某种意义上把孔子打扮成教主，但是他们的宗教神学的功能是很狭小的，甚至说只有一个：劝善抑恶，特别是抑制君主的罪恶，即“屈君而伸天”。在董仲舒和谶纬的宗教神学中，我们看不到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的关于如何使受苦受难的民众精神上得到安慰、使他们感到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正义、真理、幸福可以在另一世界得以实现的设定。而“屈君而伸天”的神学宗旨，使统治者不可能支持他们，所以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14]

 ，几乎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另一位公羊学家眭弘则被加上“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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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罪名，真的掉了脑袋。董仲舒等人一方面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违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根本精神，因而遭到儒家另一学派——古文经学的反对和批判。董仲舒等人将儒学宗教化的企图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三、古文经学和对神学思潮的批判

秦始皇的焚书，项羽的毁典，使先秦的儒家经典几乎丧失殆尽，只有少数藏于宅壁或散佚民间的得以保存下来。汉代这些经典陆续被发现或献与朝廷。由于这些经典都是用汉时已经不用的古文字（籀文）书写的，故称为“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派称为“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在很长时间内未被官方承认，由少数学者私相授受。王莽篡权时把古文经《周官》（即《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因此重视古文经学。他采纳刘歆的建议，在太学中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尚书》四个古文经博士，但是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激烈反对。东汉初，古文经博士被取消，古文经学又成为私学。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区别不仅在于所依据的经典是用古文字书写的，而且在治学宗旨和方法上都与今文经学有原则区别。这种区别是古文经学长期处于私学地位造成的。

上文我们曾指出，作为官方思想的今文经学把从《五经》中“发明”出一套维护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任务。古文经学由于是私学，没有这个任务，故古文经学也不将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看做是托古改制之作，不把孔子视作为后世立法的圣人。古文经学家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述而不作”、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的学者。因此他们也不像今文经学家那样穿凿附会地去发挥《五经》的微言大义，而是把精力放在经典中名物的辨析，事件的考证上。这一点使古文经学比较接近科学的实证精神，很少有穿凿附会、繁琐的空泛议论。古文经学对推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文字学的建立（大天文学家张衡和作《说文》的许慎即属古文经学学派）、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也不像今文经学那样面临着将儒学改造成宗教神学、以便统治者用来欺骗民众的任务。因此他们得以坚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无神论思想和荀子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并以此为根据对今文经学的宗教神学和谶纬迷信进行批判。两汉时对今文经学的宗教神学和谶纬迷信批判最为有力的学者大多属于古文经学学派。例如桓谭、王充都是如此。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王充，他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学派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变思想以及谶纬迷信的打击是致命的，遏制了试图把儒学改造成宗教神学的势头。

四、玄学的兴起和援道入儒

东汉末年，中国社会再一次出现了大动荡、大混乱。先是震撼全国的农民起义，接着是军阀混战、三国鼎立，后虽然有西晋时短暂的统一和社会安定，但不久又出现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朝代更迭频繁的南北对立。总之，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变得异常尖锐。

在这因重重矛盾国家被搞得四分五裂的时代，业已确立的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没有被动摇。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抑或是孙权；无论是自认为是华夏正宗的南朝皇帝，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君主，都坚持把儒学作为官方思想。儒家思想几乎成为这一时代维系人心，使中华民族不致离散，最后重新归一的惟一纽带。

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这场社会大动荡中也受到严重的冲击。首先对儒学地位发起冲击的是魏晋时期新道家思潮即玄学的兴起。

三国鼎立后期的魏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异常激烈。在斗争中，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魏国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玩偶，他们可以随意加以废立。为了最后从曹氏手中正式篡夺政权，司马氏集团对依附于曹魏政权的士人大施挞伐，甚至诛灭全族，一时间魏国的仕途变得险恶异常。仕途本是士人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途径，这时反倒成为令士人畏惧的陷阱、罗网。何晏在《拟古》诗中写道：“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失网罗，忧祸一旦并。”即反映了当时士人在司马氏集团淫威下惶恐不安的情景。对现实政治的恐惧，使大部分士人放弃对儒家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随之而来的“令闻广誉施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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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追求，而宁愿无名无誉，“为民所誉，则有名者也；无誉，无名者也。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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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们沉湎于酒色之中，浪迹于山水之间，放纵性情，一任自然。鉴于祸从口出，他们避而不谈国是，不谈政治，说话力求玄妙而不着边际，令人摸不着头脑，因而也无法抓住把柄。士人的这种风尚，后世称为“魏晋风度”。

士人的这种清虚无为的生活风尚，使老庄道家思想得以趁虚而入。魏晋士人引道家肯定天道自然无为、否定人道有为的观点为同调，他们认为，从老庄道家那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根据。

同时，魏晋士人也从老庄道家那里找到了可以避开现实政治问题因而不致惹来祸殃的话题：无名之道和有名之器、自然之无为和人道之有为以及作为它们最高抽象的有无体用关系问题，并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辩，从而玄学大兴。玄学家关于有无体用的讨论辨析，摆脱了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也跳出了古文经学拘泥于名物考辨的窠臼，把中国哲学推上了最抽象、最思辨的高度，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是道家思想的一次回潮，是道家思想对儒学正统地位发起的一次冲击。然而魏晋时期中国早已进入儒家文明时代，儒家思想业已深入人（包括玄学家）心。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玄学家们不可能也不敢否定孔子在中国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崇高地位，“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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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们不但注《老》、注《庄》，而且也撰有《论语集解》（何晏），《周易注》、《论语释疑》（王弼），《论语体略》（郭象）；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否定儒家制定的纲常名教。与老、庄绝仁弃义相反，他们从有无、道器之辨出发，或者为纲常名教寻找根据，如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或者论证纲常名教合理，如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即使性格偏激的嵇康大胆地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正像鲁迅所指出的，这不过是出于对司马氏亵渎名教的抗议而发出的偏激之辞。就嵇康本心而言，“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更迂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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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作为道家思想回潮的玄学，未曾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骨子里充满儒家精神的玄学家们倡导老、庄思想，结果只能是援道入儒，将道家思想注入儒学中去，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后来都被儒家承认。

五、佛、道二教的兴盛和儒家对佛教的批判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儒学在中国文明中的正统地位形成更大冲击的是东晋南北朝时佛教和道教的兴盛。

佛教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时明帝对佛教颇感兴趣，派人到西域抄录佛经，在京城建寺院，对佛教加以提倡。但终东汉之世，僧人都是胡人，“汉人皆不得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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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人们把佛教教义理解成与黄老之学差不多的东西，对靠人们施舍为生的胡僧也颇为蔑视。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时期，西域僧人来华的逐渐增多，汉人中也有人西游求法，译成汉语的佛经逐渐增加。不过魏晋时期佛教始终未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中一股重要力量，只能依附于玄学以求发展。

佛教传入初期虽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未产生重要影响，却使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了不同于原始宗教，又不同于董仲舒等人的宗教神学和谶纬迷信，具有教主、教义、教规、仪式、修行方法、组织、活动场所的宗教。由方士和巫师演变来的神仙家可能受佛教的启发，“依附老子，模仿佛教，开始创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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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据说是东汉人于吉所作，从《太平经》可以看出，道教的教义是杂糅民间方术（包括炼丹、画符念咒）、阴阳家思想、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而成。道教教义主要来自本土文化，较之佛教更容易为人们接受，民间信徒很多。东汉末年，道教已发展成一股重要力量。道教的一支——张角的“太平道”曾举行震撼全国的黄巾起义；另一支张鲁的“五斗米道”则在汉中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长达30年之久。

然而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其真正兴盛期是西晋之后。这时的中国经过短暂的统一和安定之后，又重新陷入令生民涂炭的分裂和混战之中，而人民的苦难正是宗教得以发展的温床。在这样的时期，统治者也需要宗教的支持，因而他们也支持宗教的传播和发展。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国僧人法显等人西游求法；天竺和西域的高僧如佛图澄、鸠摩罗什、真谛、菩提达摩等也来华传法。

天竺和西域的高僧对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将佛教的经典和修行方法介绍到中国；而他们的弟子如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及再传弟子慧远，鸠摩罗什的弟子道生、僧肇等则致力于以中国传统思想理解佛经，在佛教中国化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丰富了中国文明，除了上述的为中国文明增添了一种既不同于原始宗教，又不同于董仲舒等人的神学和谶纬迷信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外，佛教还在下述几个方面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1.为中国思想引进了一种非常细微、极为思辨的心性学说；2.导致了中国音韵学的诞生。在梵语的启发下，汉字开始采取反切法注音。在这之前，中国只有文字的统一，采用反切法注音后，汉语的语音也大体上能保持统一；3.音韵学的产生，又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讲究平仄的近体文和近体诗就是在音韵学基础上产生的；4.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和西域的音乐、舞蹈、雕塑也输入中国，对这些艺术部门都发生重大影响。

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逐渐走向成熟，其标志是：1.这一时期产生了大批道教经书，《隋书·经籍志》列道教书籍377部1216卷，大都是这一时期编撰出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有《黄庭经》、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真诰》、《真灵位业图》、《登真隐图》等。2.南朝的陆修静和北魏的寇谦之各自制定一套道教斋戒仪轨。3.道教成为重要社会力量，一些著名的道士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甚至能参与国事，例如陶弘景隐居茅山，梁武帝经常派人向他征求意见，被称为“山中宰相”。

道教中的丹鼎派对中国古代化学和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丹砂加热可分解为汞和硫，汞和硫化合又可生成丹砂的反应以及铁可以从铜化合物中置换出铜的反应。葛洪和陶弘景又是著名的医学家，葛洪所著《肘后救猝方》、《玉函方》，陶弘景所著《神农本草经集注》（已佚）、《肘后百一方》都是中国医学史上重要著作。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兴盛，诚然有其社会原因，也与儒学缺少宗教信仰成分有关。虽然汉代董仲舒等人想使儒学宗教神学化，但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在遭到王充等人的致命的批判之后，儒家中已经没有什么重要人物想将儒学宗教神学化了。因此当中国社会重新陷入混乱时，儒家对于如何从精神上安慰苦难深重的广大民众，给他们以幻想，是束手无策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道二教得以泛滥。

一部分儒家学者（如宗炳、雷次宗）和统治者，看到了宗教的作用。他们认为，既然儒学已放弃了使自身宗教化的努力，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让佛、道二教存在下去以补充儒家文明中宗教信仰的不足？因此他们主张对佛、道二教采取宽容态度，甚至鼓励它们发展，主张以佛、道二教辅翼儒学。

但是佛、道二教的思想同儒家思想又存在着冲突，而佛教尤为严重。僧祐在《弘明集后序》中曾指出当时儒家对佛教的“六疑”，其中最重要的是“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即人死之后灵魂是否继续存在？佛教弃绝人伦是否适合华夏文明？这两个问题是儒家与佛教斗争的焦点，一部分儒家学者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对佛教发起猛烈的抨击。道教在这两个问题上与儒学基本上不存在冲突，因而在儒、佛斗争中，往往站在儒家一边。对佛教神不灭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天堂地狱、“三世”等思想批判最为有力的是儒家范缜；对佛教弃绝人伦，违背华夏纲常名教批判最力的则是刘宋时道士顾欢，他站在拥护儒家纲常名教的立场上，著《华夷论》，指出佛教兴盛，势必使华夏丧失传统的礼仪文明。北朝“二武”，即魏太武帝和周武帝的两次灭佛，则是儒家和道士共同策动的。

一部分儒家学者和统治者看到佛教的作用，因而主张对佛教宽容，甚至主张兴佛；另一些儒家学者和统治者则因佛教主张神不灭、天堂地狱、轮回三世等荒诞之说和弃绝人伦而批判佛教，甚至主张灭佛，最终的结果是这正反两种观点之合，即儒家文明接受了佛教，同时批判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抵牾的教义。佛教为了能够在儒家文明中立足，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适应中国国情。

六、以儒学为主导，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之形成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中国重新统一，不久隋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灭亡。唐继隋而兴，是汉之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国力强大的王朝，儒家文明在唐朝达到鼎盛。

隋唐文化是在魏晋南北朝丰富的文化积累基础上形成的，是前一阶段文化发展的继续，但与前一阶段文化又有所不同，唐王朝国家统一，社会生活颇为有序。与此相应，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领域中儒、释、道相互“斗法”的无序状态也为以儒学为主导，以佛、道二教为辅翼的有序的文化格局所替代。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期间，经历了新道家思潮（即玄学）和佛、道二教泛滥的冲击，然而其正统地位始终未曾动摇。佛、道二教，特别是外来的佛教逐渐意识到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之中的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它动摇不了的。因此佛教放弃了以佛祖压倒孔子、与儒学争短长的努力，甘充辅翼。而统治者也意识到儒学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学派、宗教都代替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学的正统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刚一即位，便确定了以儒术即仁义之道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黾。”
 
[22]

 以儒术治国，是他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
 
[23]

 ，令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为弘文学士。唐太宗在听政之暇，经常在内殿与儒士们“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
 
[24]

 。鉴于汉以来儒家经典文本、诠释出入很大，经常引发争论从而削弱儒家力量的教训，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令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25]

 。颜师古《五经定本》和孔颖达《五经正义》的颁布，使儒家经典从文本到注释都有了统一的钦定的标准本，有利平息儒家内部因文本和解释的不统一而造成的纷争；同时也使士子们有了统一的课本。凡士人应明经考试者，必须以《五经正义》为标准，不得与之出入。儒家经典从文本到诠释的统一，有力地加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社会动乱，儒家学者和统治者也意识到，宗教在安慰民众，给他们以幻想和希望，从而使他们不致铤而走险，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方面，发挥着儒学不能发挥的作用。因此统治者在“崇儒学”的同时，也对佛、道二教加以扶植，以羽翼儒学；大部分儒家学者也对佛、道二教采取宽容的态度。至于佛、道二教何者更受尊崇，则因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有所不同。一般说，唐朝道教地位高于佛教，因为唐朝的皇帝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而武则天称帝时则崇佛抑道。

在统治者支持下隋唐时期佛教达到鼎盛。在东晋南北朝形成的流派基础上，佛教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规范制度、传法世系、寺院经济的宗派，其中重要的有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

但佛教在儒家文明内部的发展，始终受到两点限制：第一，它不得从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手中争夺过多的可以征收赋税的土地和劳动力，否则它就会因危及国家利益而遭到禁止和限制，唐武宗和五代时周世宗两次灭佛，就是由此而引发的。第二，佛教本是一种外来宗教，当它传入中国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原产地印度社会文化背景，因而佛教中很大一部分教义、教规及其教徒的生活方式，都与儒家文明格格不入。其中特别是佛教弃人伦，更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牴牾，为儒家不能容忍。一些儒家学者排佛、统治者的灭佛原因就在这里。如何从佛教中剔除印度社会文化成分，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不相冲突，成为佛教能否在中国立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未能解决，隋唐时的天台宗、华严宗等也解决得不好，只有禅宗特别是慧能开创的南宗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禅宗一方面从佛教中剔除印度社会文明成分，如主张不诵经文，破除佛教的仪规戒律、破除对佛祖偶像崇拜，甚至呵佛骂祖，另一方面输入儒家的“性善说”、“大丈夫”精神、除娶妻生子之外的世俗生活以及伦理道德。禅宗可谓在佛教内部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通过这次改革，禅宗中国化了，而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儒学化”。正因为如此，禅宗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宗派的众多信徒。

隋唐时期道教亦有重大发展，道教学者成玄英、司马承祯、吴筠等人在南北朝初步建立的道教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与重玄之道合而为一的道家精神超越学说、心性学说和性命双修学说，使道教具有了足以和佛教抗衡的宗教理论。

儒家文明容许佛、道二教存在，使唐朝文化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诗的内容和风格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在儒、释、道三者的取向上有所不同。诗歌如此，其他文艺部门也如此。儒家文明中允许佛、道二教存在为唐代文化发展注入了蓬勃的生机，是文化上所谓“盛唐气象”得以产生的思想原因之一。

唐朝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以佛、道二教为辅的局面成为后世儒家文明发展的基本格局。

七、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

唐朝文章通行“近体”，即“四六文”，骈体文。骈文虽不乏佳作，但它讲究对仗、平仄，很难将思想表达得清楚、准确，因此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唐初傅奕、吕才、陈子昂等人即以古文写作，中唐时以古文写作的人更多，“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
 
[26]

 在此基础上韩愈（见插图4）发起一场排斥近体文提倡古文的运动。古文运动推翻了东汉以来骈文在散文中的统治地位，故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得到柳宗元的支持，史称“韩柳”。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北宋中期，并产生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氏三父子等古文大家，韩、柳与他们合称古文八大家。

唐宋的古文运动不能简单地视作一场文学运动，古文运动主要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所以韩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27]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28]

 柳宗元同样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29]

 韩柳都明确地表示，他们提倡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志乎古道”、“明道”，而他们所说的“道”、“古道”，其实就是儒家之道。因此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提倡古文是其表，复兴儒家古道是其里。

上文我们曾反复强调，自汉武帝以降，儒学虽经受了玄学勃起、佛道二教兴盛的冲击，但儒学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正统地位始终不曾动摇。韩愈等人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显然并不是在重新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的意义上进行的，因为儒学不曾失去这一地位。那么人们常说的“儒学复兴”究竟是什么意思？儒学复兴运动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进行的呢？

第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儒学虽高踞中国文化的正统的地位，排佛斥道，但也正是这种尊贵的地位，使儒学忘记了对自身理论体系的改进、深化和营造。一种思想体系在未被统治者采纳时，一般地说都是有活力的，而一旦上升为统治思想时，往往会变成僵死的教条。儒学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儒学基本停止发展。然而这一期间玄学、佛道二教在理论和思维水平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相形之下，儒学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一些儒者转向对玄理、佛道二教义理的研讨，以致儒门冷落，孔子之道“积羸，日剧一日”
 
[30]

 。

韩愈等人发起的儒学复兴运动，首先就是要使儒学不能仅仅尸居其位，而且要进一步发展、提高，改变日剧一日的羸弱不堪的状态，使自己日积一日地充实起来，丰满起来。

第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玄学家的援道入儒、儒者因儒学干瘪无味转而探讨玄理和佛道二教的义理，造成了儒家之道与释、老之道混淆现象。儒学复兴运动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划清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的界限。在这方面韩愈所作的“判教”工作，对儒学以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他严格区别儒家之道与佛老之道：儒家之道的内涵是仁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总之，儒家之道是“合仁与义而言之也”，而佛老之道是空无清虚，因此儒家之道“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第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一些儒者吟诗作赋，务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他们用全部精力去追求文字的绮丽纤巧，忘记了诗文的根本宗旨。针对儒者的这种风尚，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他们都力图在文学中恢复儒家“诗言志”传统，把文学变成宣扬儒家之道的工具。

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在儒家文明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内容充实、丰满、思辨精密而又不与佛老之道相混淆的宋明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学复兴运动的结果。

儒家文明发展的前期以汉武帝独尊儒术开端，至韩愈发动儒学复兴运动结束。这一时期中国文明的成就是伟大的，虽然它所取得的成果不及后期儒家文明，但相对于这一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它在经济发展、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则是最高的。

[image: ]


5 王阳明，明代学者




 [1]
 《论语·泰伯》。


 [2]
 《孟子·公孙丑下》。


 [3]
 《汉书·董仲舒传》。


 [4]
 同上。


 [5]
 《韩非子·忠孝》。


 [6]
 《春秋繁露·基义》。


 [7]
 《新书·六术》。


 [8]
 例如数学家祖冲之曾注《九章算经》，借此阐述自己在数学上的发现。


 [9]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10]
 《史记·孝武本纪》。


 [1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释“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


 [1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3]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求雨》、《止雨》所述求雨、止雨之术皆为方士之术。


 [14]
 《汉书·董仲舒传》。


 [15]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16]
 《孟子·告子上》。


 [17]
 何晏《无名论》。


 [18]
 道安《二教论·君为教主》，《广弘明集》卷第八。


 [19]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2页。


 [2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5页。


 [21]
 同上。


 [22]
 《贞观政要·仁义》。


 [23]
 《贞观政要·崇儒学》。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旧唐书·韩愈传》。


 [27]
 《答李秀才书》，《昌黎集》卷十六。


 [28]
 《题欧阳生哀辞后》，《昌黎集》卷三十。


 [29]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


 [30]
 《上宋舍人书》，《李觐集》卷二十七。


第五章 后期儒家文明——宋元明清文明

自北宋起，儒家文明发展进入后期。这一时期儒学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由以经世之学为主转向了以控制人心为主的道德性命之学，理学于是应运而生。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思想控制的强化是后期儒家文明两个最显著的特征。

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使人们得以在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经济和文化活动，因此后期儒家文明取得了比前期更为丰硕的成果，使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仍然保持领先水平。但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思想控制的强化，也极大地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造成严重的恶果。

一、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积贫”、“积弱”

北宋王朝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兵变从周世宗柴荣的遗孤手中夺取政权而建立的。他害怕手下的将领效法。为了避免兵变，使宋王朝国运长久，他在黄袍加身之后便向大臣赵普提出“天下自唐李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的问题。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1]

 赵普的话的核心就是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强王权。宋太祖接受了赵普的建议，陆续解除节度使的兵权，将地方军队划归各军
 
[2]

 、州掌管，而各军、州的长官由文臣充任。节度使在名义上保留下来，但成为无职权的虚衔。其次，他革除唐朝天宝以来，方镇占有地方财赋的权力，各地租税收入全部上缴中央，地方驻军的粮饷由中央设置的转运使负责供给。再次，他将全国精兵编为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枢密院调动，统领禁军的都指挥使“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禁军按“更戍法”轮流（三年一轮换）到边境驻防，使将领和士卒不能结成势力。

在收兵权的同时，宋太祖还竭力限制和缩小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权力。具体措施是：1.分散相权，将前代无事不统的相权，分成行政、军事、财政三部分，由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别掌管。2.改变节度使兼领地方行政的制度，各州、府直属中央，由皇帝委派官吏管理。在各军、州行政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一名，通判与知州互不统属而又互相牵制。知州、通判三年一换，使其难以形成地方势力。3.设御使台、谏院，监察、课考官吏的得失。

通过上述措施，北宋最高统治者将“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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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中世纪的普遍混乱中，王权代表着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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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北宋起，中国社会再也没有出现魏晋南北朝期间那种长达数百年的混乱，也没有出现唐朝安史之乱一类的社会动乱和藩镇割据现象。

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北宋时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达到新的水平。

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一方面给宋王朝带来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造成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

1.为防止出现新的藩镇割据，北宋统治者用容易管束的文臣代替飞扬跋扈的武夫充当将帅，这些人多不懂得兵法；“更戍法”的实施则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为监视在外将帅，皇帝一般都要派亲信宦官作为“监军”，在他们挟制、监督下，将帅处处感到掣肘，无法根据天时、地利进行部署，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北宋施行的这些措施，诚然有利于王权的加强，但也削弱了北宋军事力量，使北宋在同辽、西夏两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北宋统治者每年要向辽和西夏输纳大量的白银、绢，才能换得北方和西北方边境的安宁。中国从前历朝历代的国力都未曾像北宋这样孱弱。

2.北宋革除唐天宝以来实行的方镇占有地方财赋，自筹粮饷的办法，全国军队粮饷皆由中央负责供给。而北宋时军队数量多得惊人，据记载，宋仁宗时已高达125.9万人。养活这支庞大的军队，需拿出全部国库收入的70％～80％，“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
 
[5]

 对于北宋朝廷这已是沉重不堪的负担，而为了分化中央各部门的事权和使官吏相互牵制，北宋统治者将官吏的数量也扩大了几倍，养活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同样需要拿出国库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上述两项措施毫无疑问都是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然而这两项措施也是使北宋陷入财政困难的原因。在这两个原因以及其他原因作用下，北宋开国不久便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之中，到英宗朝年赤字竟高达1570万缗。

需要指出，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与国家的“积贫”“积弱”之间的关系不是北宋一朝仅有的偶然性关系。这种关系在明王朝也同样存在，明王朝也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在君主手中的王朝，同样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这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王权的加强，结果必然是国力的“积贫”“积弱”。儒家文明发展后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失去原有的活力，再也无法缔造出汉、唐那样国力强大的王朝。

二、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北宋后期的思想转向

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一些儒家学者和政治家强烈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宋仁宗统治时期，改革的呼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恐法之不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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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股社会潮流的推动下，宋仁宗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改革的领袖是范仲淹，他因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名句为人们所熟知。其支持者是韩琦和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等人；改革纲领则是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从范仲淹提出的“十事”可以看出，“庆历新政”所要改革的正是北宋因中央集权制度加强而造成的政治、经济弊端。

“庆历新政”因遭到社会保守力量的反对，不到一年便失败了。但要求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呼声反而更加高涨，并于宋神宗熙宁年间酿成一场比“庆历新政”规模更大、涉及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的社会改革运动，这次改革的实际领导者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故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陆续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新法。新法中有些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制定的，有些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高利贷、豪强逃避赋税徭役等社会弊端而制定的，有些是为发展农业而制定的，保甲法有利于社会治安，将兵法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王安石变法总的目的就是改变北宋的“积贫”“积弱”状况，达到富国强兵。

王安石变法由于触犯了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激烈的反对，推行时遇到很大困难，王安石为此两次罢相。神宗死后，保守派尽废新法。继庆历新政失败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都是由当时著名儒家人物发动的，表明直到北宋中叶，儒家仍未失去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经世济民仍然是儒学最后的落足点。但是这两次政治经济改革的失败，使儒家学者的关注点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像庆历、嘉祐年间的儒家学者那样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道德性命问题上。儒家学者关注点的这一变化，从他们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所作的总结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程颢、程颐兄弟认为王安石不懂得什么是道，“只他说‘道’时，已与‘道’离。他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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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王安石给予同情的陆九渊认为，王安石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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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看来，体道成德、存心养性之学才是儒学之本，而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儒学之末，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荆公新学舍本求末。二程和陆九渊以道德性命之学为儒学之本，以经世致用之学为末的观点，反映了宋中叶儒学发展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

早期儒家，无论是孔子的“修己以安人”，还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论是《大学》的修、齐、治、平，还是《中庸》的成己成物，都是修身与经世的统一，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北宋中叶儒学的转向标志着儒家已开始丢弃其经世致用的传统；从政治上说，则意味着儒家已抛弃了试图以改革社会弊端达到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做法，而把加强思想控制作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

三、三纲五常的天理化和程朱理学

汉儒虽然提出三纲五常作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对于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却缺少必要的证明。要想强化思想统治，使三纲五常成为人们不可稍加怀疑的精神枷锁，仅仅将其说成“纲”、说成“常”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成是必然之理、当然之理。理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

理学诞生的标志是二程正式提出“天理”概念。“天理”或“理”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二程却认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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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不是不知《庄子·天下》、《韩非子·大体》、《礼记·乐记》等都曾使用过“天理”这个概念，但他仍然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赋予“天理”以新的内涵：“天理”即三纲五常。这一意义上的“天理”确实是以前未有的。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内涵，实质是把三纲五常天理化了。自此之后三纲五常成为人们不敢加以丝毫怀疑的客观的必然之理和主体必须遵循的当然之理。

从天理观出发，程朱学派建构了儒学最完备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是由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三个环节构成的。

理气论是程朱理学的基础。他们认为，理不能孤零零单独存在，理必须挂搭在气上，因此有是理便有是气，理气相即不离。但从逻辑顺序上说，理先气后，理本气末。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

从理气合而有人物之生开始，程朱学派进入了心性问题的讨论。心性论是程朱理学的核心。程朱等人认为，在人物之生中，理、气是作为人物的不同方面而存在的，理是人物之性，而气则凝成人物之形质，“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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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说，作为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以及其他伦理原则最高抽象和概括的理，也就是人的本性，他们一般称这与理为一的性为“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天地之性”。程朱理学家们不仅把三纲五常天理化，而且也本性化了。

作为人本性之理同样也不能单独存在，它仍然与气，亦即人的气质相即不离，所以人的本然之性只能透过人的气质才能显现出来，而一旦透过气质，性也就不那么洁白无瑕。这不那么洁白无瑕的性，程朱等人称之为“气质之性”。“天命之性”纯善无恶，因为它就是天理，就是社会伦理原则；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因为理受到了气质的遮蔽。但“气质之性”是人性的现实存在形式。

心是一身之主宰，人的情感、意志以及受情、意支配而作出的行为都是由心主宰的。由于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是人性的现实存在形式，受它的左右，心的作用也就不会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那么如何使心所发出的情感、意志以及受情、意支配而作出的行为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程朱理学的工夫论，亦即修养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的。程朱等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使理突破气质的遮掩，使心受人所禀受的天理的支配。那么又如何使人所禀受的理突破气质遮掩？程朱等人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程朱学派认为，事事物物像人一样也是理气之合。它们所禀受的理和人所禀受的理是同一个天理。因此人通过穷尽一物之理可以达到对自我禀受的天理的自觉，从而达到心与理一。由于理就是纲常伦理，与理为一的心，其所发也就必然是合乎纲常的。

程朱理学将三纲五常天理化，再将其内化为人的本性，然后通过道德修养，使其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这套理论精密而又富有思辨性，极大地提高了三纲五常等伦理原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力。正因为如此，在朱熹完成理学体系之后，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学说。

四、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之确立及其对儒家文明的影响

程朱理学奠基于北宋，集大成于南宋。尽管它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维持与巩固，尽管它以其极为精密而又富有思辨性的体系，引起广大儒家学者的兴趣，但在两宋期间，程朱理学的影响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在其他领域影响不大。北宋后期统治思想界的主要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二程及其门人杨时等人虽竭尽全力抨击“荆公新学”，但难于动摇其官方学说的地位，“荆公新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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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理学只能以私学的形式存在，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其地位甚至比不上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

宋王朝南迁之后，二程建立的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朱熹（见彩图14）手中成为一个内容庞大、体系严密的学说，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儒家学者和士人的关注，但是在南宋大部分时间内，程朱理学仍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在学术上，当时有陈亮、叶适的功利之学、陆九渊的心学等与之抗衡；在政治上则屡遭打击，宋宁宗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理学更被定为“伪学”。直到理宗朝，程朱理学才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学，是异族统治下的元朝时的事。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考试，他在诏书中明确规定，“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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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士人必读的课本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同时元仁宗还下诏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从祀孔庙。至此程朱理学正式登上了官方哲学的宝座，并占据这个位置几近六百年之久。

当一种学说仅仅是为少数学者信奉的理论时，其社会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是等到这种学说成为全民族的意识，或者为大多数人接受，它就会转化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巨大影响的实际力量。因此程朱理学虽然早在北宋中期就已产生，但当它尚未成为官方哲学，亦即尚停留在少数学者信奉的理论阶段时，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不显著。对社会生活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传统儒学。但是14世纪初元仁宗将程朱理学提升为官方哲学，使这种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意味着统治者接受了它；士人（知识分子）为了踏上仕途的需要也接受了它；广大民众在统治者和士人的思想灌输下，也被迫接受了它。三纲五常即是天理，违反纲常名教就是违背天理，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念，程朱理学的强化思想统治的消极作用这时便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

1.三纲五常成为高悬人们头上的天理，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性不敢产生任何怀疑。程朱理学成为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得力的工具。

2.当程朱理学尚未上升为官方哲学时，亦即尚未被大多数人接受时，二程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过是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的理学家的语录，而一旦它被人们接受，成为信条，便真的成为杀人工具。《儒林外史》中秀才王玉辉即以此怂恿女儿绝食殉夫。小说的这一情节，绝不是吴敬梓的文学虚构，而是现实的真实反映。正是看到这一点，戴震才愤怒地喊出“后儒以理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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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朱理学以天理窒息了大多数人的欲望，使他们不敢有更高的生活要求，从而也使中国社会丧失了主观的发展动力。

3.上升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对中国社会的消极作用除了上述两点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它把三纲五常天理化，实际上是把社会与自然、人文与科学、当然之则与必然之规律、伦理和物理、“德慧”与“术知”，完全混淆起来，并以前者吞并后者。在程朱等人看来，作为当然之则的纲常伦理不仅仅是一定社会形态下的人文规范，而且也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即物理。因此尽管他们提倡格物致知，但并不是主张人们通过格物，取得对今天意义上的“物理”的认识，而是通过草木的春华秋实，“观天地生物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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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认天地之仁；通过小羊跪着吃奶，体认子女对父母的孺慕之情，即孝。虽然不能绝对地说，程朱等人所谓的格物致知与知识论无关，但这种旨在从物中体认出纲常伦理的格物致知，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会有什么积极促进作用。

4.先秦和汉唐儒家既重修身，又重经世，他们都不认为，修身可以代替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即使道德修养达到极高境界，也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要想治理国家，还需一套经世济民之学。故孔子在修身之道之外提出系统的为政之道，孟子有“德慧”、“术知”之分，并提出比孔子更加完整的仁政学说。但是儒家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却被程朱理学基本上丢弃了。在程朱等人看来，当然之则也就是必然之道；一个人有了“德慧”，自然也就有了“术知”；存养好心性，也就有了治国安民的本领。因此当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广大的士人不再去学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心性之学上。它所培养出来的人，多是些没有什么本事的腐儒，不可能有经世济民之材。“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可能是他们之中最好的。

当程朱理学于14世纪初正式成为中国官方哲学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东西文明发展史上的这两件大事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然而它们的意义却是如此的不同：程朱理学以强化纲常名教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文艺复兴运动却向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统治发起挑战；中国的统治者以理学家们的“存天理灭人欲”理论扼杀人们的感性欲求，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却高举人文主义大旗，无情地批判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当中国的儒家学者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袖手空谈心性时，欧洲的学者们却在古希腊科学精神鼓舞下，埋头于探索自然的秘密。总之，14世纪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的结果是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使中国文明发展缓慢，而文艺复兴却使欧洲人从中世纪的蒙昧中觉醒，从而加速了欧洲文明的发展。如果说14世纪以前中国文明还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那么从14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欧洲很快赶上并超过中国。

五、阳明心学及其思想解放作用

程朱理学上升为官方哲学之后，其自身便基本停止发展。体系严密的朱熹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儒家学者难以突破的思想藩篱，他们以重复朱熹的思想为能事。“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是明代前期思想界情况的真实写照。

受程朱理学的束缚，明代前期思想异常沉闷，被程朱天理化了的纲常名教像一柄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一样，使人们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力。一些儒家学者对程朱理学本身的僵化以及它所制造的精神压迫渐渐感到不满，明中叶儒学内部出现的心学思潮就是反抗程朱理学的一种表现。

明中叶一些儒家学者之所以选择心学来对抗程朱理学，从思想根源说，是由于朱熹将理学发展到巅峰时就曾遭到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说，心学是当时惟一可以用来对抗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从社会根源说，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自主要求，这种自主要求也宜于以心学形式来表达。

明中叶最早倡导心学的是陈献章，而把心学发扬光大，在思想界和社会造成巨大震动的是王阳明（见插图5），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功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

如上文所述，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将纲常天理化，亦即将道义上的当然之理等同于客观的必然之理。王阳明早年也曾信奉程朱这种将伦理等同于物理、穷格事物的必然之理能扩充心中道义原则（即当然之理）的观点，因此他曾同友人一起格竹子以致劳思成疾。王阳明由此猛醒：客观事物中哪里有什么作为道义原则的当然之理！“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在这一基本认识基础上，王阳明重新提出陆九渊已经提出的命题：“心即理”、“心外无理”。

王阳明在儒学理论发展中的贡献是厘清了儒学中一向不很分明、被程朱等人搞得尤为糊涂的当然之理（即伦理）与客观必然之理（物理）的界限。他不再像程朱那样故意地把二者混淆在一起，都称做“理”。王阳明所谓的“理”只指前者。至于后者，不在他的理论范围之内。就学理而言，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即心外无道义原则要比程朱把道义上的当然之理视作也是客观事物必然之理的观点正确。但这是仅就王阳明与程朱相比较而言的，不是说王阳明的观点完全正确。依今人的观点，他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他把作为道义原则的理视作人心固有的，先验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孟子差不多。事实上王阳明也正是以孟子的先验的“良知”概念指谓与理合而为一的心。

王阳明对理的理解与程朱不同，对《大学》的“格物”、“致知”的解释，也与朱熹不同。他认为“格物”就是正心，“去其心之不正”
 
[15]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16]

 “致知”也不是向外求物理，而是向内作工夫，扩充人固有的良知，并使之见诸实践。

王阳明心学的伦理学意义在于他认为一切道德行为都是按主体自己的意志做出的，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意之所在便是物”的真正涵义。王阳明决不是让人们背离儒家的纲常名教，相反，他和程朱等人一样是纲常名教的忠实捍卫者。他与程朱等人的区别仅在于他认为人心自有纲常伦理，因此人们按自我意志行事就是道德的，而程朱却认为，人只有按高悬头上的天理行事才是道德的。王阳明突出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这对当时深受程朱所制造的精神压迫之苦的人们来说，不啻一种解放。

王阳明心学还有一点思想解放作用，是他本人所始料不及的。他也像孟子认定人心“同然”
 
[17]

 一样认定人心所具之理具有普遍性。在他看来，圣人心中所具有的道义原则，也是民众心中的道义原则。圣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既然是道德的，那么普通民众按自我意志行事，自然也是道德的。但是王阳明所相信的人心“同然”，恰恰不能成立。这就为平民、甚至纲常名教的叛逆，宣扬自己的道德观和其他思想大开方便之门。王艮就是这样一个“操戈入室”
 
[18]

 者。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有不少平民知识分子，如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王艮的思想使“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假闻见，不烦口耳”
 
[19]

 。即：平民百姓按自己的本性行事，就是道德。而属于泰州后学的颜山农、何心隐等人的思想更有冲决纲常名教罗网的趋势。

王阳明心学的后一方面思想解放作用，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明代后期的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徐渭、汤显祖的传奇如《牡丹亭》以及以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诗文等，都表现了一种与士大夫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不同的具有平民色彩或叛道倾向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六、基督教的传入和儒家文明对西方科学的受容

明末，儒家文明发展又遇到一个新的情况——基督教的传入。

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就曾传入中国，称景教。景教在中国流行200余年，武宗灭佛时，殃及池鱼，景教也被废止。元朝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在北京、杭州、西安等地建立教堂，称也里可温教。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又一次衰亡。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是基督教第三次向中国进军。按理说，对儒家文明而言，基督教的传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前两次输入，基督教非但未能站住脚，而且几乎未能留下任何成果。这一点表明当时的基督教文明还远远落后于儒家文明，它不能给儒家文明带来什么新东西，因此尽管儒家文明宽容地接纳了它，它却因自身不济而无法立足。基督教第三次传入却与前两次不同。在欧洲，天主教会虽然是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但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欧洲，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中国。因此，虽然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不可能掌握欧洲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但是他们所掌握的那些得到教会承认的科学技术也足以使只知道德性命之学的中国士大夫们感到惊佩不已。所以李之藻称利玛窦“博及象纬舆地，旁及勾股算术，有中国先儒累世发明未晰者。”
 
[20]

 李之藻等人从传教士身上看到了西方科技已超过中国，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所以李之藻在上疏万历皇帝时，列举西方历法、水法、算法、测望、仪象、图志、医理、格物穷理之学、几何等，“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而又“有裨世用”。于是一时间名公鸿儒如杨廷筠、李之藻、徐光启、方以智等人，纷纷与传教士们结交。历史跟中国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玩笑——天主教会在欧洲本是科学的凶恶敌人，它活活烧死宣扬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两次宣判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伽里略有罪，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它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却成为科学“福音”的传播者。

当然传教士们到中国并不是来传播科学的，“利用科学使中国学人入教”，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传播西方科学只是他们的手段。他们深知中国人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他们必须以自己具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博得中国人的尊重，必须证明基督教是一种理性的宗教才能吸引中国人信教。

明末基督教传教士们为了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采取的另一手段是迎合儒家。利玛窦等人不但方巾儒服，习学儒家典籍，遵守儒家的礼仪，而且以儒家学说、概念与基督教教义、概念互释。

利玛窦等人采取的策略颇为有效，在不长的时间内，杨廷筠、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加入基督教并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支柱。但是入教的中国士人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放弃儒学而改奉基督教，相反，他们主要是看中了传教士们所带来的公理化、系统化、符号化的自然科学，它们正是儒家文明所缺乏的。这一点从利玛窦等人的自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利玛窦认为，他来华后，一些中国士人访问他，结交他，主要是因为他被宣扬成一位大数学家和他带来了一些西方科学仪器如三棱镜、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真正想听他宣讲基督教教义的人为数极少。这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接纳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看中了他们的“学”，而非他们的“教”。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称“天主教”为“天学”。称“学”不称“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价值取向。

传教士们把科学作为手段，把吸引中国士大夫信奉基督教作为目的；中国士大夫则相反，把结交传教士、入教作为手段，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目的（当然也有少数人例外）。这一矛盾，使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活动很难取得多少成果。特别是当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教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发现基督教的价值观体系与儒学相牴牾，因而加以抵制、排斥之后，传教士的传教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但是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却作为这次基督教传入的成果被保存下来。利玛窦带来的反映地理大发现成果的世界地图被一印再印；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上卷）、《泰西水法》、《同文算指》、《测量法义》等。这些科学著作以及其中所包涵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都作为这次基督教传入的成果保留下来并融入儒家文明之中。

七、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明朝末年，中国又一次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关外的满族的侵扰，像两条绳索，紧紧勒住明王朝。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只知空谈道德性命的程朱学派末流束手无策。王阳明高扬主体精神，一度使儒学振作，但到了晚明，王学末流也流入空谈心性的地步。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的双重打击下灭亡了。对于士大夫阶层，这不啻是一次“天崩地解”，痛定思痛，他们对明王朝何以灭亡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反思，他们一致的结论是“空谈误国”，理学和心学的虚而不实是造成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此认识基础上，儒学内部出现了一股被史家称为“实学”的思潮。

“实学”这个概念，程朱在批判佛、老时就曾使用过，他们认为，儒学与佛、老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所说的体用皆实，而佛、老之学的体用皆为空无。但明末出现的“实学”思潮不是与佛老空无思想相对立的思潮，而是针对理学和心学的弊端产生的。1.针对理学和心学丢弃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明清之际学者提出，儒学必须是实用之学，是用来经世的；2.针对朱学末流和王学末流只把道德性命作为谈资，而不身体力行，以致有的人口诵仁义行若狗彘的弊端，他们强调儒学是实践之学，它不仅是一种学问，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原则，人们不仅要懂得它，而且要按它的原则实地践履。3.针对朱学末流和王学末流游谈无根，故弄玄虚的弊端，有的学者主张儒学是实证之学。实用、实践、实证是实学的三个基本内容。


（一）儒学是用以经世的实用之学


强调儒学是用以经世的实用之学是明清实学中较早出现的思想。明中叶罗钦顺、王廷相等人就已看到理学和心学的弊端，如王廷相指出，理学和心学“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他认为“以是学也，用是人也”，“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
 
[21]

 由于较早看到理学和心学空谈误国的弊端，因此明朝中后期一些儒家学者即开始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对田制、水利、漕运、赋税、兵政、边防、吏治、科举等提出改革方案。以陈子龙为领袖的复社还编印了《皇明经世文编》。明朝的覆灭进一步激发了儒家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都是儒家的经世之作。清初儒家的经世之学的特点是超越了传统经世致用的局限，开始从总体上探讨、评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病，例如黄宗羲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22]

 这些思想已具有民主精神萌芽。


（二）儒学是要身体力行的实践之学


针对朱学末流和王学末流坐而论道、有学无行的特点，明清一些学者特别是北方颜李学派强调儒学的实践品格。颜元认为，儒学不能仅仅当作一种学问，儒学是人人都要按此实行的道德和治世的原则，宋儒恰恰忘记了这一点，“宋儒与尧舜周孔判然两家，自始至终无一相同。宋儒只是书生，故其学舍直曰‘书院’；厅事直曰‘讲堂’，全不以习行经济为事。”
 
[23]

 正因为强调实践的重要，颜元将其书斋“思古斋”更名为具有实践味道的“习斋”。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将义理转化为现实，“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行一理之为实也。”
 
[24]

 儒家倡导的正德、利用、厚生，不是靠坐而论道就可以实现的，“天下皆读、作、著述、静坐，则使人减弃士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将不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将无生。”
 
[25]

 即使有可以经世的实用之学，如果没有勇于实践的人加以实地应用，也只是秀而不实的花朵罢了。


（三）儒学是实证之学


儒家文明本来是有实证传统的。荀子的“薄物征知”说即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上文我们论述的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也是实证的，出身于古文经学的张衡、许慎即以这种方法在科学、文字学方面做过杰出贡献。即使程朱理学也没有将这种传统完全丢弃，尽管他们强调即物穷理主要是穷尽伦理，但由于他们的天理概念也有“所以然”意义，因而即物穷理也有就事物本身求物理的认识论价值，程颐就曾说过格物包括穷“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之理。

但是到明代时，以“述朱”为能事的朱学末流“舍物以言理”，“宋儒咳唾之末，皆以为珠玉蓍龟”；而王学末流更是“束书不读，游谈无根”。他们都从不同角度抛弃了儒家实事求是的传统治学方法。明朝中后期一些儒家学者即对程朱陆王末流的这种学风表示不满，主张作学问必需实地考察、观察、实验、考证，要有根有据，从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出现了李时珍、朱载堉、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等科学家，他们在医药学、音律学、地理学、农业、水利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在文史方面杨慎、焦竑、陈第等人提倡考据训诂，开清代考据学之端绪。

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提倡儒学是经世的实用之学、实践之学的同时，也提倡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并对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下了一番考证功夫。在他们的推动下，同时也在满清统治者野蛮的文字狱的威胁下，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阎若璩、毛奇龄、胡渭、万斯大、万斯同等人转向考据学。然而考据学的真正繁荣，是在乾隆、嘉庆时期，故称“乾嘉学派”，其领袖人物是惠栋和戴震，其集大成者是阮元。清代的考据学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推崇汉代古文经学，“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
 
[26]

 所以又称“汉学”。清代汉学家在古代文献的校注、辨伪、辑佚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他们这方面的成就早已为学术界所肯定。然而他们对儒家文明的最主要的贡献却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们在研究中采取了比较、分析、归纳等多种手段，为儒家文明增添了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极为相近的方法论。

从明中叶到鸦片战争前夜的三百余年间，在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后期儒家文明中出现的心学思潮、基督教的传入和实学思潮，为儒家文明的发展增添了主体意识、科学思想和实证精神等因素。儒家从国内外的变化中似乎意识到一个不同于中国古典社会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心学的异军突起，对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受容、实学的兴盛，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儒家文明为迎接新时代到来而做的自我调整。然而较之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儒家文明为迎接新时代到来所做的准备是不充分的。也许再给一段时间，儒家文明有可能会独立地形成一种适合中国近代化道路的主体文化，但是时不我待，历史不再给这样的机会，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断了儒家文明的自我调适，也动摇了儒家文明的基础。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西文明对撞中，儒家文明已无力像汉唐时期那样以我为主地吸收接纳佛教的传入，甚至不能像明末那样去对待基督教的输入。儒家文明开始走向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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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儒家文明的基本特点

儒家文明在其发展中形成许多特点，对这些特点详加列举、论述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也不可能，人们可能作到的是择其基本特点而略加论述。儒家文明的基本特点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现实与超越三种关系之上，它们都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一、天论、天人之学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

在儒家天论、天人之学的影响熏陶下，中华民族形成一种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他们以这种特殊的观念去思考自然、对待自然、处理自身与周围自然界的关系，从而也使儒家文明中的物质生产活动、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具有某些特点。


（一）天论


“天”是儒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儒家学者无不谈天。儒家的天概念有多重涵义，其天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朱子语类》卷一载：

（沈）侗问经传中“天”字。（朱子）曰：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

朱子所说的天之三义基本概括了儒家“天”概念的内涵。相应于天的三义，儒家形成了关于天的三种理论：自然主义天道观、天命论、天理论。

为叙述方便，我们先看儒家的天命论。儒家的天命论是相应天的主宰义而建立的理论，它是对殷周时期宗教有神论的天命观念的继承，但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的儒家天命论又与殷周时期天命观念有所不同。在殷、周天命观念中，天是有意志、有喜怒哀乐等情感、能赏善罚恶的神，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都由天支配。但是在孔子和孟子的天命论中，天的人格神的性质显然被淡化了。这一点从孔子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1]

 ，即可得到证明。同时孔、孟的天也不再是掌握善恶标准、对人世间善恶加以赏罚的正义执行者，例如天并不认可、保佑圣人、君子之所行，所以孔子只能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2]

 ；其弟子子路也感叹地说，君子“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3]

 。天认可并保佑有德、否定并惩罚恶人，是殷周宗教有神论天命观念的最重要支撑点之一，孔子等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给予殷周宗教有神论的天命观念致命的一击。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君子“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表明孔子等人已经认识到天是无目的的，无价值准则的。人不能完全听命于天，人应为所当为，不要理会是否得到天的许可。由此可见，作为哲学学说的儒家的天命观与作为殷周时期社会普遍观念的天命观念有原则不同。如果说殷周时期的天命观念是强调人们一切都听命于天，行德于民也是为了取悦于天，以求得天的庇护，那么儒家的天命论则只是将人力所不及的事物委之于天命，而在天命之外为人的自主活动划出一块地盘，在这块地盘上人可以修己安民，成德作圣，充分发挥自我的能动性。

儒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是相应天的“苍苍者”义亦即自然之天而建立的。其代表人物是先秦的荀子和后来的王充、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认为，天、地是两个最大的物质实体，又是万物的生成者，“天地合而万物生”
 
[4]

 。天地万物的总合就是今人所说的“自然界”。荀子等人的天概念还有一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5]

 天的这一义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自然”或“自然而然”。

在将天理解为与地相对的“苍苍者”、理解为“自然”的基础上，荀子等人进一步清除了殷周时期人们附加在天头上的种种非自然属性。他们认为，天不具有意志、情感，天不是赏善罚恶的正义维护者，“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6]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7]

 天是按自身规律运行的客观世界。

朱熹所谓也有将天“单训理”字的，这个“理”主要指道德原则——义理，这是儒家特有的一种对天的理解。儒家对于天的这种理解，可能是由殷周时期宗教有神论的天命观念蜕变而来的。在殷周时期的天命观念中，天是赏善罚恶的神。天既然能赏善罚恶，那么它本身也一定是善的。儒家剔除天身上的神性和赏罚能力，使天成为一种抽象的纯粹的善、道德原则。

儒家将天理解为抽象的纯粹的善、道德原则，在其创始人孔子思想中已露端倪，他说：“天生德于予，”
 
[8]

 已含有将天理解为纯粹道德原则的意思。孟子认为人生而具备仁、义、礼、智四端，也含有这个意思。正因为人性之善来自于天的纯善，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9]

 但明确地把天理解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原则、一种纯粹的善，是战国末年的儒家著作《易传》和《中庸》。《易》、《庸》认为，天道即是天地交感生成万物的过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10]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11]

 而天地生物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
 
[12]

 。《易》、《庸》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天道视作一种客观化了的道德原则、一种义理。由《易》、《庸》提出的这种儒家特有的天道观在汉、唐时期成为儒家用以对抗和批判佛老清虚空寂思想的重要武器。北宋时，二程适应专制君主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在《易》、《庸》和韩愈等人将天道视作天地之德、天地之仁、“天地之大义”
 
[13]

 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天理论，为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儒家关于天的三种学说，即天命论、自然主义天道观、天理论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因此在儒家内部始终存在着天论的斗争；但三种天论之间也具有某种统一性，因此在大多数儒家学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之三义并存，例如在孔子那里就是如此。


（二）天人之学


儒家非常重视对天、人之间关系的探讨。公孙弘甚至认为，儒家的学问就是“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
 
[14]

 。司马迁也认为自己发愤著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5]

 。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即所谓天人之学。儒家的天人之学是一个内容颇为丰富的理论体系。

儒家认为，人类像万物一样，是天地的产儿，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天在生人时，赋予人维持其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的本能，如目之能视，耳之能听，手之能提握，足之能行走，以及对异性的爱慕等等，由于人的官能是天赋予的，因此也被称做“天”，例如荀子即称人的耳目为“天官”
 
[16]

 。儒家认为，人既然是天地的产物，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身上有着天的赋予，那么人就必须遵循天道才能生存。因此人应“则天”行事。

儒家又认为，人并不是被动地遵循天道，听命于天，人是天地最高的产物。人之所以高于天地其他生物，在于人类具有其他物类不具的道德，“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17]

 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还在于人类有智慧，“夫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
 
[18]

 人类虽“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是由于有道德和智慧，却能“牛马为用”
 
[19]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
 
[20]

 。因此，人在天地万物面前，不是被动的服从者，而是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依靠群体力量利用、役使天地万物的能动主体。对于天人关系的这一方面，荀子的论述尤为精辟：“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21]



虽然儒家天人之学强调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利用、役使天地万物，但在儒家那里却看不到现代西方文明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人类对自然界表现出来的傲慢、敌对的态度。相反儒家认为，人身上体现着天地生物之德、之仁，“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
 
[22]

 人心即是天心，因而人肩负着和天地一样的生养化育万物的责任。孟子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23]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24]

 ；《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以及后来理学家们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25]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26]

 等等，都表现了这一思想。

需要指出，儒家虽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但并不认为人可以取代天的职份；儒家虽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但并不主张人要与天地万物处于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与某些人对儒家天人之学的错误理解相反，在儒家那里，天人之间的分界是非常清楚的。儒家认为，人类由于具有道德和智慧，因而能够为自己营造一个与自然领域有着明显分界的人文领域。这领域就是成德作圣、经世济民，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安人。在自然领域中，万物按天道运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在人文领域，人则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然领域的生灭变化，属天的职份；人文领域中的修己安人是人的职份，二者相关联，但不可混淆。荀子将儒家这一思想称之为“明于天人之分”
 
[27]

 ；柳宗元称之为“天人不相予”：“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予。”
 
[28]

 儒家的这一思想是其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

有人认为，儒家中只有荀子、柳宗元等人才强调“明于天人之分”、“天人不相予”，而孔、孟强调天人合一。这也是对儒家天人之学的一种误解。其实孔、孟等人同样强调“明于天人之分”，晨门之所以认为孔子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子路之所以说君子“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就是因为孔子、子路“明于天人之分”。在孔子和子路看来，可与不可、道之行与不行是天之事，为仁行义是人之事。因此他们并不因天不可、天道不行，便放弃为仁行义。同样孟子关于性命之辨也是“明于天人之分”，在孟子看来，命是天之事，存心养性是人之事，对于属于天命范围的东西，“是求无益于得也”，对于属于人事范围的东西，“是求有益于得也”
 
[29]

 。可见孔、孟等人也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只是他们表述方式与荀子等人不同而已。

既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联系，又认为天、人各有自己起作用的领域，因而二者之间存在着分别，是儒家天人之学的根本特点。其实儒家天人之学的这一特点在公孙弘的“明天人分际”、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就已体现出来。《说文》释“际”云：“壁会也”。“际”的本义是指两堵不同方向的墙壁的相交处。“际”既将两堵墙壁结合在一起，又是二者的分界。“明天人分际”、“究天人之际”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那种认为儒家只强调天人合一，不强调天人分别；或者认为孔子、孟子等人强调天人合一，荀子强调天人相分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


儒家天人之学不等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学说，但其中包含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处于“一体”即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2.人身上保持着种种自然属性，因此人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3.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条件，人只能从自然界取得维持其生存的物质资料，因此人必须利用和改造自然；4.作为自然界最高产物的人是宇宙理性的体现，他们肩负着保护自然界的责任，这不仅是出于维护人类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而且是出于一种道义原则。

儒家天人之学中所包含的这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影响了儒家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其具有某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点。

在儒家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儒家“财非其类以养其类”、“骋能化物”、“制天命而用之”等思想影响下，人们自觉地将自身确定在自然的利用者、改造者的主体位置上。因此儒家文明中人不像某些宗教文明中人们那样将衣食等生活资料的取得视作神、上帝的赐予，而是视作人发挥主体能动作用、“骋能化物”的结果。在儒家文明中不存在每饭必祷现象，因为在人们看来，这不是神、上帝的恩赐，而是对自身劳动的享用。

在儒家文明中，人明确地把自己看做宇宙最尊贵的存在，不存在人与其他物种“众生平等”的观念，更不认为存在比人更高贵的东西。人为了自身生存需要可以利用一切自然事物。“财非其类以养其类”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因此在儒家文明中不存在其他宗教文明几乎都有的“禁忌”。这一特点使儒家文明在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方面所达到的深广程度是其他古代文明无法比拟的。

在某些宗教文明中，例如在中古时代基督教文明中，“创世说”是一种统治观念：上帝不但用几天时间创造了自然界，而且为自然界安排了和谐而完美的秩序。在这种观念统治下，任何与创世说相悖的科学理论都会遭到压抑和迫害。哥白尼便因害怕遭到天主教会的迫害迟迟不敢发表其“日心说”，而“日心说”的宣传者布鲁诺却未能逃过教会的迫害而被活活烧死。儒家文明与此不同，儒家的“天”是事物“自己如此”之义，“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30]

 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其秩序也不是上帝安排的。因此在儒家文明中，不存在科学和生产的禁区，不存在人不可认识、利用和改造的领域，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探寻自然界的秘密，大规模的利用和改造自然。这种人和自然的关系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发展。

在儒家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存在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一面，而且还有保护自然和参赞天地化育一面。这后一方面也是在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

1.保护自然。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
 
[31]

 作为宇宙理性体现者的人有责任保护自然界。人这样做也有利于人类本身，“数罟（密网）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32]

 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对自然资源不作掠夺性、破坏性的利用开发成为儒家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准则。

2.赞天地之化育。儒家认为，人在认识自然物性质和规律基础上可以赞助自然界万物的生化繁荣，“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所提出的这一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它要求人们不是消极地保护自然，而是积极地参与天地的生化；不是维持自然界的本来状态，即原始面貌，而是使自然变得更美好，更宜于人生。《中庸》为儒家文明所确立的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学和人际关系特点

人与自然关系的特点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活动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而人际关系的特点则影响文明发展的其他方面，如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儒家文明中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点，与在儒家人学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极具特色的人际关系有密切的联系。


（一）道德是人的本质


儒家人学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与西方思想家不同，儒家主要不是从生理特征、有思维能力、能制造工具等方面界定人，而是把道德作为人的本质。故孔子说：“仁者，人也。”
 
[33]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34]

 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
 
[35]

 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也不是因为“有知”，而是因为“有义”：“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知亦且有义”
 
[36]

 。孔、孟、荀在人性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孟子持性善说，荀子持性恶说。然而这一点并不影响他们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都不把人的某种天赋作为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一个仅具某种天赋的人，亦即一个自然人，只能在其初具人的形骸意义上被称做人，其实他还不能真正算做人。因此孟子虽主张人生而具备善性，但他仍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
 
[37]

 。至于荀子更是把自然人视作与禽兽无异的存在。将通过后天道德修养获得的最基本的道德——仁义规定为人的本质，是儒家的一致看法。

以仁义道德为人的本质，使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念也与其他文明系统中的思想家不同。儒家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财富，不在于身居高位、声名显赫，甚至不在于他有多少知识、有多少发明创造，而在于他具有高尚的道德——仁义。故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
 
[38]

 又说：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39]



荀子也说：

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40]



孟、荀所说的荣辱、贵贱即人生价值。他们从人的本质是仁义出发，一致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只能以仁义衡量。

那么被儒家作为人的本质的仁义是一种什么道德呢？有若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41]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42]

 由此可见，儒家所谓的仁义是以家庭血缘道德——孝悌为出发点和核心的道德。

以仁义道德为人的本质和人生价值尺度是儒家人学的核心，也是儒家建构人际关系的理论出发点。


（二）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在儒家思想中，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这是由他们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生价值的理论决定的。儒家一般都耻于言利，因而他们都很少注意和谈论伦理关系之外和利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儒家心目中，人与人之间似乎只有一种关系——伦理关系，其他关系，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被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化了。例如君臣关系在今人看来，本属政治关系，但儒家却将其化为伦理关系，而且是三种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中的一种。

由于儒家把许多人际关系都伦理化了，在儒家学说中伦理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孟子将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43]

 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五伦”。《白虎通·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概括为六种，即“六纪”：“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其实无论是“五伦”还是“六纪”都不能概括儒家人伦关系的全部。儒家的人伦关非常繁多，如果再加上次生的人伦关系，简直难以胜数。

儒家的伦理关系，除朋友外，都不是平等关系，特别是其中最主要的三种关系：君臣、父子、夫妻更是如此，“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44]

 而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因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儒家主张人际关系和谐，“和为贵”
 
[45]

 是儒家的共同信条。但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那么如何使两个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相互和谐？儒家认为，人际关系和谐主要依赖道德。例如父子之间的和谐，以父慈子孝加以维持，如果父不慈子不孝，父子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和谐可言。再如在我们看来本属政治关系的君臣关系，由于儒家视作伦理关系，因而其和谐也不是依赖于君臣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规定，而是依赖于道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46]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47]

 如果君臣都不遵守道德规范，二者之间的和谐也就不再存在，“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48]




（三）个体和群体


由于儒家把伦理关系视作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把政治、经济等关系伦理化，因此儒家心目中的人，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而是各种伦理关系的总合。在如何看待个体的问题上，儒家也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将人视作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主体，而是把个体视作在各种伦理关系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人。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一个人的“份”，“男有分，女有归，”
 
[49]

 在他们看来，男人（女人不具独立性，因此也不具个体性）的个体性即体现在“份”上。而所谓的“份”就是一个人在伦理关系中的特定位置和身份。

按儒家的“五伦”、“六纪”，每个人都处在多种伦理关系之中，因而都具有多种身份。例如孔子是叔梁纥和颜征在之子；又是孔鲤之父；是亓官氏之夫；孟皮之弟；如果“问礼于老聃”
 
[50]

 是事实，那么他还是老子的学生；又是颜渊、子路等人的老师；同时他还是鲁定公的臣；……子、父、夫、弟、学生、老师、臣……这些都是孔子的“份”，而孔子则是这些“份”的综合。这也就是说，在儒家那里，个体是其所处的各种伦理关系的纽结点，是被这些伦理关系限定的特殊存在。

从上述观念出发，儒家认为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个体无法逃脱人伦关系的羁绊。任何否定人伦关系的思想都会遭到儒家的痛斥。杨朱张扬“为我”，企图抛弃人伦关系；墨子提倡“兼爱”，企图把不同的伦理关系等量齐观，都受到孟子严厉的斥责。隐士洁身自好，逃避君臣关系这一伦，同样也遭到儒家的非议，故子路批评荷蓧丈人：“不仕无义。……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
 
[51]

 至于佛教主张“出家”，即摆脱人伦关系，就更难容于儒家了。

在儒家那里，个体的特殊性不在于他是一个特殊的感性存在，因而有自己特殊的性格、兴趣、欲求和才干，而在于他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之中，因而具有特定的身份，拥有特定的权利和负有特定的义务。儒家也强调自我意识，但他们所谓的自我意识，就是达到对自己在各种人伦关系中的“份”以及“份”所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的自觉。例如为人子的自觉到自己是人子并能尽孝；为人臣的自觉到自己是人臣并能尽忠，就是自我意识。而个体人格的完善，就是能够尽到他在人伦关系中的职份，故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
 
[52]

 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
 
[53]



儒家认为，个体身份不同，是群体得以成立和存在的条件。例如家庭是由夫、妇，父、子，兄、弟等不同身份的个体构成的，国家是由君主、各级官吏、民等不同身份的个体构成的。身份完全相同、地位完全平等的个体是无法构成家庭和国家的。所以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
 
[54]

 而不平等的伦理关系则是将身份不同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在儒家那里不存在地位平等的个体通过契约而自由结合的观念。

由于构成群体的个体成员之身份不同，作为群体纽带的伦理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因而儒家文明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居于伦理关系上位的那个人对于居于下位的，例如君对臣、父对子具有支配权。而在一个群体的各种人伦关系中都占居上位的那个成员，例如家庭中在夫妇关系中是夫、在父子关系中又是父、同时在兄弟关系中也是兄的人，则对整个群体具有绝对支配权（在家庭中他就是家长，在国家中君主的地位亦如此），他的意志就是整个群体的意志、群体其他成员的意志。

与此相关，在儒家思想中，本应统一于一身、等价的权利和义务被割裂开来：权利属于在群体中居于伦理关系上位的人，义务则由居于伦理关系下位的人承担，“有事弟子服其劳”
 
[55]

 。权利和义务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人的心态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四）儒家人学对儒家文明的影响


儒家人学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深远，儒家文明许多特点的形成都与这一影响有关。

首先，儒家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其影响之深入甚至在民众的日常语言中都可以反映出来。例如当人们骂某某“不是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儒家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不仅把中华民族陶冶成有高度道德教养的民族，而且为它培养了一大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

儒家以伦理关系为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将政治、经济等关系伦理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在儒家文明中，本属政治关系的君主对臣民的专制统治和本属经济关系的“食于人者”对“食人者”的剥削，在儒家这一思想影响下，变得比较温和。

同时，儒家以伦理关系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虽然自汉至清，中国的经济一直是以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但是伦理关系的强大的凝聚力抵消了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使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并产生汉、唐等国力强大的王朝。而在同一时期内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的帝国，如罗马帝国、查理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却都是短命的。

儒家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伦理关系之中，不存在能逃脱人伦约束的绝对独立的个体，这一思想使儒家文明有效地抵制了佛教的传播，并迫使佛教不得不中国化。

儒家强调个体自我意识就是对自己的“份”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义务的自觉，这一思想也对儒家文明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它培养了中国人强烈的对群体的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由于在儒家那里权利和义务是分裂的、义务由居于伦理关系下位的人承担，因而这种对群体责任感在社会下层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反映了这一点。

儒家人学也对儒家文明的发展产生某些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关系中存在着道德问题，例如一位政治家或者一位企业家在处理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其出发点和所使用的手段都有一个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但这不等于说，用道德就可以处理政治和经济问题。儒家将政治、经济关系伦理化的结果是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思考和处理政治、经济问题的方式，使他们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很难摆脱人伦关系的纠缠，总是企图以道德教化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从而使儒家文明难以摆脱人治而走向法治；难以超越以家庭伦理关系为依托的自然经济，走向以平等的人之间进行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

儒家将政治、经济关系伦理化的消极影响，在中国的法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伦理关系与政治、经济关系混淆不清，“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
 
[56]

 的现象十分严重，例如违背父母的意志——迕逆，在儒家文明中便属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与道德直接成为法的现象相反，儒家文明中的法对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反倒规定得十分模糊。

儒家人学对儒家文明的另一明显的消极影响是：儒家过分强调个体在伦理关系中的“份”，以致个体完全成为一种被各种伦理关系死死限定的存在，他的任何超出这种伦理限定的思想言行，都会被认为是不能允许的“过分”，“非分”。所以，尽管儒家也强调自我，强调人格独立，甚至认为儒学就是“为己”之学，但事实上在儒家文明中，个体自由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特立独行之士、试图冲决伦常关系罗网的人，都会被认为大逆不道。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个体创造力的发挥。

三、“内在超越”和对宗教的批判与容纳

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等宗教文明不同，儒家文明的指导思想——儒学是一种哲学。古今中外虽都有人把儒学称为“儒教”、“孔教”，但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
 
[57]

 儒学非但不是宗教，而且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具有非宗教性质的无神论思想。

儒学的非宗教的无神论性质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即体现出来，“子不语怪、力、乱、神。”
 
[58]

 他的思想中只偶尔出现主宰意义的“天”，对于其他超自然、超时空的事物和力量，孔子一概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

由孔子确立的儒学的非宗教、无神论性质，为先秦儒家所继承，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59]

 ，他把“神”解释为圣人深不可测的能力和影响，而非鬼神之“神”，故朱熹在注释孟子这句话时说：“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60]

 荀子、《易传》则把“神”视作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奥妙之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61]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62]

 总之，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不存在宗教意义上的“神”、“上帝”。

对于人死后事，先秦儒家也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未知生，焉知死？”
 
[63]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64]

 儒家对人死为鬼的怀疑，实质是否定超越现实人生的不死灵魂的存在，否定超越真实时空、作为灵魂居所的彼岸世界的存在，从而也否定了人死后进入天堂的幻想。幻想人死后可以进入天堂是宗教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儒家否定了这一幻想，也就堵塞了宗教产生之路。

虽然两汉时期董仲舒等人出于论证和限制专制君权即“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需要，一度试图把儒学改造成神学，但如前文所述，董仲舒的企图由于背离了孔、孟、荀等人为儒学所确定的无神论的非宗教方向，因而很快就失败了，儒学重新回到注重世俗生活的理性的轨道上去。朱熹说：“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莫要枉费心力。理会得那个来时，将久我着实处皆不晓得。”
 
[65]

 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把思虑放在鬼神上，放在死后灵魂是否能进入天堂、极乐世界上，反倒耽误了“眼前事”，即现实人生的充实。这种注重现实人生，不去理会“无形无影”的鬼神和彼岸世界的思想，是儒学的根本精神所在。

但是现实社会充满争斗、虚伪、不公正、罪恶，现实人生也充满痛苦、烦恼，对死亡的恐惧，对自身犯罪的负疚感等等，因此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人试图超越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性问题，例如现实社会根本不存在的绝对正义在哪里可以实现？人所追求的终极真理、善、美在哪里可以找到？人在哪里可以享受到极乐？人的生命怎样才可以获得永恒？宗教文明，例如基督教文明，是通过设立一个外在的超越本体——上帝和上帝的世界即天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上帝是绝对的真、善、美的化身，上帝的世界只有正义、幸福和快乐，而没有任何不公正、痛苦。人只有回到上帝身边，在天国中才可以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人也获得了永恒生命。正因为基督教是这样解决超越问题的，因此尽管歌德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但由于生活在基督教文明的背景下，他也难以脱“俗”。他在《浮士德》中就是这样描写浮士德的：浮士德追求肉体的快乐，造成了格蕾辛的悲剧；他追求古典之美，与海伦结合，又以海伦的悲剧告终；他又追求建功立业，但即使为人民造福的填海造田，也要借助靡菲斯特，即以恶为手段，结果造成一对老人的不幸，浮士德为此感到内疚。最后他的肉体死亡了，他的灵魂在格蕾辛和天使的引导下进入极乐的天国，和真、善、美融为一体，他也获得了永恒。

儒学对鬼神、彼岸世界采取不理会、甚至否定态度，显然是不能以基督教的方式解决这些超越性问题的。那么儒家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在儒家那里也有一个超越的本体即天道或天理，天道或天理也是真善美的统一。但与高高在上、外在于人的基督教的上帝不同，儒家的超越本体天道或天理是内在于人的，它即是人的本性。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理学家所说的“性即理”。是以二程说：“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
 
[66]

 “若知道与己未尝相离，……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
 
[67]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学者们经常谈论的儒家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内在超越即指此。

由于儒家的超越本体是内在于人的，因此可以在不脱离人伦日用，不脱离现实人生的情况下实现超越，而实现超越的关键则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对本性亦即内在于人的天道或天理的自觉，故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68]



儒家认为，人一旦达到对本性的自觉，他也就进入天人合一境界，与纯真、纯善、纯美融为一体，其人格得到完善，人生价值得到完全实现。同时他也会超越现实生活的痛苦和不幸，获得极大的人生幸福和快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69]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70]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71]



对于如何超越人生的短促，达到永恒的问题，儒家也不像基督教那样以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入天国的虚幻的说法加以回答。儒家承认个体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命运，在死亡问题上，人所能做的只是避免死于“非命”罢了。人终归要死的，但他通过道德修持所取得的完善人格，他所建立的功业可以不朽。同时儒家不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而重视生命的永恒延续，一个人虽难逃一死，但他的生命、事业可以在其后代身上得到延续，……曾祖、祖、父、子、孙、曾孙……构成一个永恒的生命链条。一个人的生命由于是其先人生命的延续，因而他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也有义务传种接代，不使由先人延续下来的生命在自己这里中断，而这就是最大的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72]



当代学者对儒家的“内在超越”非常重视。儒学的这一特点也的确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重现世生活、重道德修养、重内省体验、安贫乐道等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了中国人“执无鬼”
 
[73]

 而重祭祀祖先、重后嗣、重男轻女等民族风俗的形成。它也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内容和风格，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发展。

儒家的内在超越对中国文明影响最大的还是宗教。在宗教文明中，超越现实生活的假、丑、恶，达到真、善、美；超越现实人生的痛苦，享受幸福和快乐；超越有限的人生获得永恒，需要假设上帝、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儒家的内在超越使这一假设成为多余。这也就是说，儒家文明具有非宗教性、反宗教性一面。

但是儒家的内在超越，并不能成为被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普遍的超越之路。就以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而言，只有孔子、颜回、孟子等少数圣人、君子才能忍受“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贫困和痛苦，并从“反身而诚”中体验到最大的快乐，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小人长戚戚”
 
[74]

 。

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儒家在为少数人设计出一条非宗教性的超越之路的同时，认为保留神对普通民众是必要的，所以荀子认为，举行诸如求雨、卜筮之类的宗教仪式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75]

 《周易·观·彖》也认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也就是说，就整个社会而言，宗教仍然是必需的。宗教可以使愚昧的民众服从统治，使民众因害怕遭到神的惩罚而去恶向善，使民众因社会的不公正、生活的贫困而产生的愤懑、怨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

按照儒家的内在超越，儒家文明不需要关于神、彼岸世界的假设，不需要宗教，但为了教化民众，儒家文明又需要神、彼岸世界，需要宗教。这一深刻的矛盾使儒家文明中的宗教具有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是：1.作为汉中叶以后中国文明指导思想的儒学对宗教采取既排斥又允许其存在的立场。君主们有的兴佛，有的灭佛；学者们有的排佛，有的佞佛，即体现了儒家文明对宗教既排斥又允许其存在的立场。2.由于儒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才允许宗教存在，因而采取了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态度，凡有助教化，无论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宗教，儒家文明都允许其存在。3.儒家学者和社会上层对某种宗教的推崇，主要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功利考虑；一般民众的宗教意识也不很浓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对宗教的信仰都不十分虔诚，而且并不专一，他们既可求菩萨保佑，也可求太上老君赐福，在拜过菩萨和太上老君之后还可以到天主教堂做礼拜。这种现象在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中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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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儒家文明各领域

第七章 政治

自西汉中期起，中国政治接受儒家思想指导而进入“儒家政治”阶段。“儒家政治”是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现实政治相结合的产物：统治者放弃了黄老、刑名之学而以儒家政治思想为其政治观念；儒家也放弃了追求圣王的理想主义政治，为并非圣人的当代君主服务，成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
 
[1]

 。

一、温和的君主专制政体

与古希腊城邦国家政体多样性不同，中国古代政体单一。

古希腊城邦林立，政治体制多种多样。古希腊城邦国家政体大体可分为三类：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政治，许多城邦都曾存在过的僭主政治，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几种政体并存，为希腊哲学家建立其政治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他们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哪种政体有利于维护城邦正义。与此不同，中国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采取了君主政体：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其实就是后世君主雏形。被后世视作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的夏、商、周三代的政体即君主政体。春秋时期，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失去号令诸侯的权威，但中国并未由此产生出别的政体，各诸侯国的政治依旧是君主制。中国古代政体的单一，使孔子和其他儒家学者不知在君主政体之外还有什么政体，他们也想像不出还会有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体存在。国“不可一日无君”
 
[2]

 ，是儒家不可动摇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儒家学者们在其政治思想中只能把君主政治设计得尽可能的完美，不可能超越君主政体，设计出另一种政体。儒家心目中尽善尽美的政治就是所谓的“圣王之治”，亦即由尧、舜等圣人充任君主对民众实行统治。

儒家的理想政治“圣王之治”，由于并未跳出君主政治的窠臼，因而才能受到专制君主汉武帝的“独尊”。故汉武帝及其以后的中国政治，并不因采用了儒家思想作为指导原则而改变其君主专制政治的性质，它依然是君主专制政治。

君主专制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一切重大事务最后都由君主一人作出裁制（所谓“独裁”、“专制”即指此），而君主的裁制决断则决定于其意志、性情。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专制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3]

 。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也正是这样。由于专制政体是君主按照其意志和性情对臣民进行统治，因而专制政治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个意志和性情善良平和的君主，其统治必然是温和的，例如汉文帝为人仁爱宽厚，其统治即“专务以德化民”
 
[4]

 ；相反，一个意志和性情残暴乖戾的君主，其统治也必然是严酷无情的，例如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
 
[5]

 ，他对臣民的统治也是专任刑罚。由于君主专制政治随君主意志和性情而转移，时而温和，时而残暴，因此具有极为显著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在两位性情不同的君主身上反映出来，甚至在同一位君主早年和晚年也会体现出来。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在接受儒家思想指导之前，即是这样一种专制政治。

汉武帝之后的中国政治虽然仍为君主专制政治，但由于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指导，君主专制政治的“随意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儒家要求君主的“意”，必须是善良的、符合天意民心的，君主的“情”必须是发而中节的。这就是说，在儒家文明中，君主虽然还是按自己的意志和性情进行统治，但由于君主的“意”和“情”已被儒家限定，因此君主只能按善良意志和中和之性情对民众进行统治，而不能“恣情肆意”。换句话说，君主只能“为政以德”、行仁于民，否则就不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而是暴政。就此而言，中国君主专制政治采取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实际上等于专制君主们在自己头上加上了一道“禁箍咒”。

为了使德政、仁政成为君主专制政治的普遍形式，儒家放弃了现实君主无法接受的“自圣而王”的“政治理想”，将其改造成：“自王而圣”的“理想政治”，即不再主张只有尧舜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而是主张王只要效法尧舜，行德政、仁政于民，就可以成为圣人。此即儒家所谓的“致君尧舜”。儒家这一理论调整，对君主颇具吸引力。

但是仅仅以“自王而圣”的政治理想鼓励君主行仁政是不够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本质决定它很容易向暴君政治转化。因此，在鼓励君主行仁政之外，还必须从观念和制度等方面，对君主专制政治加以节制。

1.“屈君而伸天”。儒家认为，君主之所为乃“上承天之所为”
 
[6]

 ，即君主是代表天行事。儒家以此为君主政治的合理性论证。君主很乐意接受儒家的这一思想，因此他们的诏书开头总是这样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们认为，“奉天承运”四个字是其政令合理性的根据。但君主“上承天之所为”也是对君主的一种限制：君主只有“上承天之所为”，其统治才是合理的，而“天之所为”即仁。因此，在儒家文明中，天一方面赋予君主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又限制君主滥用其权力。天对君主权力的赋予和限制是统一的，君主如果不受天的限制，那么他也就否定了天对他的权力的赋予，他的统治也就失去了合理性。

2.臣下的谏诤。为了限制君主滥用权力，儒家主张君主应允许臣下对其政令、言行加以评议和谏诤，指出其失当之处。君主从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也接受了儒家的这一主张。一些有作为的君主更是从谏如流。汉武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目的就是把敢于直言进谏之士收罗在自己身边。唐太宗也是诚心求谏，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
 
[7]

 在儒家文明中，君主允许臣下谏诤并设有专司谏议的官职成为一种制度。该制度对纠正君主们的过失，抑制某些君主恣意妄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3.民众的反抗。对君主恣意妄为最有力的抑制来自民众。儒家学者很早就认识到民心向背是国家兴亡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8]

 也认识到民众具有左右君主命运的伟大力量，“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9]

 秦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证明孟、荀论断的正确。儒家文明形成之后，孟、荀关于民心向背关乎国家兴亡、民众力量可以左右君主命运的论述受到君主们的高度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在议论如何使唐王朝长治久安时，就曾数次引用荀子的舟水之喻。君主们担心失去民心，害怕被民众推翻，不得不对自己有所约束。

儒家所设置的三重节制，有力地阻止了君主的恣意妄为，从而也阻止了君主专制政治向暴君政治转化。

在儒家文明发展过程中，少数有才干、有抱负的君主接受了儒家“自王而圣”的政治理想，“以百姓之心为心”
 
[10]

 ，效法尧舜，主动地行德政于民。史书上虽然并未将他们称为“圣王”，但称之为“明君”、“英主”，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这样的君主多为开国之君，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大多数君主则被动地接受了儒家为他们设置的节制，不敢恣意妄为。他们所行大体上还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德政。这些君主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守成之主”。在儒家文明发展中，也有少数君主骄奢淫逸，他们口头上不敢反对圣人之道，所行却与儒家倡导的德政完全背道而驰。这些君主就是所谓的“昏君”、“暴君”。一个王朝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很快就会衰亡。儒家文明虽然也有“昏君”、“暴君”，但就总体而言，其君主专制政治较之同时期其他文明的君主专制统治要温和一些。

二、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

与君主专制政体相适应，儒家政治实行中央集权，即一切权力集中在以君主为首的朝廷手中，任何独立或相对独立于王权的权力都不能存在。中央集权制是对三代政治制度的否定，是君主专制国家成熟的标志。

三代中夏、商两朝国家其实是由一个最强大的统治部族和若干不得不臣服于它的弱小部族结合而成的部族联合体，君主即是统治部族的首领。各臣属部族都有自己的居留地、军队和领袖，其领袖不是由夏王或商王任命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对独立和半独立于王的政治实体，有的甚至仅仅在名义上表示臣服于王，例如商朝时周族就是这样。周族长期居住在渭水流域，有世代相袭的领袖古公亶父、季历等，其土地不是商王分封的，其领袖也不是商王任命的。周族之所以臣服于商王，是因为殷族强大，不得不臣服。同时臣服商王也可以得到他的保护，以抵御周围戎人的侵犯。一旦殷族力量削弱了，周族强大了，周族领袖姬发不但不再向商王表示臣服，反而联合其他部族，起兵讨伐商纣王，自己称王。

周朝统治者鉴于殷灭亡的教训，不再允许这种有自己土地、军队、领袖，仅仅向周表示臣服的独立、半独立的部族存在。为此他们实行封建，把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人民都分封给周王的叔伯、兄弟、从兄弟、甥舅等人，使国家实现了由部族联合体向家国一体的转化，国家的统一和王权都得到加强，所以《诗经·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以家族血缘亲情和宗法道德作为王室与各诸侯国、公室与大夫之家之间的纽带是极不牢固的。通过封建形成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最后都成为独立于王室的政治实体，它们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律，国内事务由诸侯自己处理，王无权干涉。诸侯国对王室来说如此，大夫之家对于公室也是如此。这是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之一。

春秋时期，各国君主从王室衰微、国君被弑或废黜的教训中看到把土地、人民分给自己的兄弟也不可靠，其结果只能是在国内制造相对独立于公室的政治力量，使公室削弱。要想使君主权力稳固，惟一办法是将土地和人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各国君主采取各种办法废除封建制，废除封建造成的后果。郑庄公以先予后夺的办法除掉其弟共叔段就是一例。在废除封建制、强化君权斗争中，儒家是采取积极拥护的立场的，孔子的“堕三都”其实就是要铲除封建制所造成的后果。

战国时期，各国基本上都废除了封建制，把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完成了由封建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过渡，从而也基本上杜绝了春秋时“弑君三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11]

 的现象。但战国时的中央集权仅仅是每个诸侯国内的中央集权，还不是全中国范围的中央集权。全中国范围的中央集权制度，亦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确立起来的。至此中国才真正达到统一，王权的绝对性才真正得到保障。

郡县制是与中央集权制并生的一种行政区划制度，它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这一制度也产生于春秋后期，是在各国废除封建制过程中产生的。

春秋后期，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废除封建制之后，把原来分封给卿大夫、后收归公室的土地和人民按地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派官吏管理。例如公元前514年，晋灭掉强宗祁氏、羊舌氏，将他们的领地收回公室，“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12]

 委任司马弥牟等十人为“县大夫”加以管理。这种“大夫”已不是一种宗法等级，而是君主可以随时罢免的官吏；“县”也不再是“大夫之家”，于是郡县制产生了。

战国时期，郡县制普遍为各国采用，秦国实施得尤为彻底，这是秦国强大的重要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制度。他分全国为36郡，郡下属若干县。征服岭南后，又增设4郡。

郡县制的实行，把全国都置于以君主为首的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使相对独立于君主和朝廷的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也失去了产生的土壤，从而也使以君主为首的朝廷的权力得到空前加强。

汉承秦制，基本上保持了郡县制度。但汉高祖刘邦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分封了不少同姓王，从而形成汉初的郡县与封建并行制度。文帝时，有人已经看出封建的弊端，如袁盎指出：“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13]

 晁错也上书孝文帝，“言削诸侯事”，认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14]

 事情果然不出他们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便以“清君侧”为借口，起兵造反。事实证明，封建是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是以景帝在平定七国叛乱之后，削减诸侯的实权，使诸侯有食邑而无实权。武帝进一步实施“推恩法”，允许诸侯将自己的封地再分给子弟使其分化，从而基本上清除了汉高祖分封同姓王遗留下来的祸患。

对于废除封建制，加强以君主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绝大多数儒者都是赞同的，像淳于越那样主张封建的儒者并不多见。特别是《春秋》公羊学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更是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主张。所谓“大一统”，就是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权力“一统”于中央政府手中，“一统”于君主手中。坚持中央集权、坚持郡县制，反对封建制，反对国内存在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成为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政治的又一显著的特点。

就整体而言，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政治体制基本上都保持了这一特点，各朝各代虽都有封爵，但爵位虚设，实际上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15]

 。只有晋是个例外。晋武帝从魏禁锢诸王，帝室孤立，他才得以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的经验教训中得出虚设爵位不利于王权的巩固的错误结论，大搞封建，封同姓王27人，异姓侯更是不计其数，立国多达500余。结果他死后不久，就出现了八王之乱。接踵而至的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对立也与此有关。历史再一次证明恢复封建制、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因此当唐太宗认为，“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打算封同姓王和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功臣为“世袭刺史”时，立即遭到李万药、马周等人的反对。他们在奏疏中指出：封建的结果只会是：“数世之后，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为仇敌。”而刺史世袭，是“欲以父取儿”，“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善于纳谏的唐太宗，听从群臣的劝谏，“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
 
[16]

 。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为封建制和郡县制何者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作出定论，他指出，秦“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汉一方面继承秦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剖海内以立宗子”，结果是“有叛国而无叛郡”。自柳宗元《封建论》问世，再也无人主张恢复封建制。

秦汉以降的中国行政区划制度都可称为“郡县制”，但历朝都有一些变革：一是行政区划层次有所增减，二是行政区划名称有所变化，其沿革如下：

西汉时，随着疆域的扩大，郡数增多，汉武帝又增设“州”。开始“州”只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刺史监察区域，后来发展成为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域。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大体保持到南北朝。隋时，文帝取消郡的建制，三级行政区划改为二级行政区划；隋炀帝改州为郡，恢复秦时的郡县制。唐时又改郡为州，由于疆域广大，州数众多，在州上增设“道”一层建制。唐玄宗开元年间又把重要的州升为“府”。此外唐还在边境地区设“都护府”。宋改“道”为“路”，“路”开始是一种经济区划，后来才变为行政区划。“路”下设州、府、军，三者大体同级，下辖若干县。元代实行省、路、府（州）、县四级行政区划制度。明、清两朝采用省、府（州）、县三级行政区划。

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和与此有关的郡县制的实行，有利于中国的统一。权力“一统”于中央政府与国家的“统一”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自儒家文明形成之后，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能保持国家的统一。

三、官僚制和文官政治

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郡县制相配合，儒家政治在行政管理和司法方面实行官僚制度。官吏的主体是文官，他们大多出身于“儒家者流”。所以儒家政治又可以说是以出身于儒者的文官为主体的官僚政治。


（一）官僚制度


儒家政治中，无论是总理全国政务的公卿
 
[17]

 大臣还是掌管地方行政的官吏，都不再是西周时的大小贵族。这是对春秋以来政治改革成果的继承。

我们知道，西周国家其实是一个家族的放大：天子是“天下之大宗”，同姓诸侯是王室的小宗，卿大夫又是公室的小宗；异姓诸侯一般都与王室有姻娅关系。天子逝世，王位由嫡长继承，诸侯、卿大夫也是如此。因此西周国家各级管理者之间，如果追根溯源，其实是嫡长和庶幼兄弟或甥舅关系；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则是父子世袭关系。有人把这种制度称为“任人唯亲”，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任”与“免”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废弃和郡县制的产生，各国君主才开始按自己的意志“任命”某人为某郡、某县的行政长官。“任人唯亲”、“任人唯贤”这时才真正出现。所谓“任人唯亲”是指一些受宗法观念影响较深的国君，认为与自己血缘关系密切的人最为可靠，因此在用人时多任用这些人，而不论其贤愚。所谓“任人唯贤”是指一些立志于富国强兵的国君在用人时只任用有才能、有道德的人，而不论其与己亲疏。这种“任人”制度开始时可能只在郡县实行，后来推广到各国中央政府。

无论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被君主任命担当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职务的人，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宗法等级制度中的卿大夫。第一，他们是由君主“任命”的，因此君主也可以随时罢免他们，而国君对卿大夫是无权这样做的。第二，他们的职务不能世袭。第三，他们在任职期间，君主给予一定数量的报酬，即“禄”，而卿大夫则有世代继承的固定采邑，“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18]

 。因此这些被君主任命担当中央政府或地方行政职务的人，已不再是宗法贵族，他们可称之为“官僚”。大体上说，春秋是中国官僚制度产生时期，战国是其发展时期，秦王朝是其正式确立时期。

秦始皇所建立的官制为后世官僚体制确定了基本框架。在中央官制方面，秦始皇设丞相，掌全国政务；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形成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体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三公下设“九卿”，分掌礼仪、警卫、刑罚、财政、税收等。在地方官制方面，郡一级也按中央设守、尉、御史，县则只设令或长。

汉朝基本上沿袭秦时的官制，只是官职的名称上有一些变化。儒家文明形成后，全盘接受秦和汉初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后来历朝虽都有些改变，但总的来说，未出秦汉官制的大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隋朝在尚书省下设六部。唐时把尚书省所辖六部固定为吏、兵、户、礼、刑、工。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部下设四司，每司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若干人。这种机构编制和官员设置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影响超越中国和东亚，近现代各国政府机构和官吏设置都受其影响。另一重要变动是明、清两朝都取消丞相职务，君主对六部的领导不再经过丞相这一层次。明、清时官制的这一变动，体现了王权的进一步强化。


（二）文官政治


春秋时开始出现的官僚只有少数是贵族，绝大多数来自当时最有知识的士阶层。各国统治者为满足对人才的需要，都把士阶层当作求得贤才的“人才库”，故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养士风气十分盛行。

由于官僚大多数都来自士阶层，而士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古代官僚制从形成时起就带有“文官”性质，甚至在一向以穷兵黩武著称的秦国也是这样。战国时，秦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郡县制，每县设县令一人，掌全县政事，由文职人员担任。立有战功的人可以受爵封侯，收取食邑内租税，却不能过问所在郡县的政事。这种官与爵、文与武的分立，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将其继承下来。

然而文官政治在汉初几乎被刘邦废止。

汉高祖刘邦在结束秦朝暴政上功不可没。但这位流氓出身、蔑视知识分子的开国君主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却无法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相比。他不但分封了许多同姓王，形成汉初的郡国并立局面，而且大封功臣，“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
 
[19]

 他不但分封功臣，而且以这些功臣为公卿大臣。刘高祖、汉惠帝、吕后统治的30年间，朝廷主要大臣，差不多都出自这受封的百余名功臣。在担任宰相这一最重要的官职的功臣中，除萧何、陈平、张苍外，其余如樊哙、王陵、周勃、郦商、灌婴、申屠嘉，都是“鼓刀屠狗卖缯”
 
[20]

 之徒，“斩将搴旗之士”
 
[21]

 。他们不学无术，甚至目不识丁，担任丞相时，大多尸居其位，碌碌无为。如周勃为相时，文帝问他：“天下一岁决狱几何？”他回答：“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他仍答：“不知。”
 
[22]

 汉初实行“无为”政治，诚然与统治者受黄老之学影响有关，恐怕也与周勃等人“不知”所当为、因而碌碌无为有关。对于汉王朝来说，周勃等人碌碌无为，实是幸事。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得，因而积极有为，反而可能给汉朝带来灾难。

文、景朝，高祖所封“功臣侯者”大多已经逝世，士阶层中一些人重新受到君主和朝廷的重视，“功臣侯者”独霸卿相的局面逐步被打破。汉武帝时，官僚政治基本上从汉初的功臣武夫政治回到文官政治轨道上来。


（三）儒家出身的文官成为官僚的主体


官僚制度虽然从诞生时起，便带有文官性质，但汉武帝之前，文官大多不是来自儒家。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新兴的官僚制是赞成的，他提出的“举贤才”
 
[23]

 就是反对建立在“亲亲”原则之上的世卿世禄制度。他首创“私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大量“贤才”，以满足各国设置各种官吏的需要。孔子的很多学生也正是为了登上仕途才投身孔子门下，“子张学干禄”
 
[24]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
 
[25]

 ，都说明这一点。史料记载表明，孔子弟子中不少人学成后也的确入仕从政，成为各国新兴官僚集团的成员，如宰予曾为齐临淄大夫，子游为鲁武城宰，子贱为单父宰等等。但是在汉武帝之前，儒学一直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受此影响，儒者也很少有人担任过重要官职。战国时，在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担任过重要官职的商鞅、吴起、李悝等人都是士阶层中的法家人物。秦王朝时，儒者最多只能充任备皇帝咨询的博士，而法家李斯却高踞相位。汉初，儒者中只有叔孙通因制定朝仪有功，被擢为太常，这可以说是汉武帝之前儒家所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了。

但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却使官僚的成分发生一次重大变化。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虽以贵戚而擢升相位，但汉武帝提拔他们，主要是因为二人“俱好儒术”
 
[26]

 。他们当权后立即提拔儒者，“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27]

 使中央政府基本上为儒者所把持。司马迁曾这样评论汉武帝前后官僚成分的变化：

……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儒者），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汉武）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28]



到公孙弘为相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已基本掌握在儒家手中。然而由布衣一跃而为相的公孙弘对此并不满足，他认为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都应掌握在儒者手中。因此他在一次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小吏浅闻”，无法向下级和民众贯彻皇帝的旨意，因此建议“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
 
[29]

 。汉武帝同意了公孙弘这一以儒者补充中央和地方官吏空缺的办法，使儒者成为官僚集团的主体。所以司马迁说：“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30]

 班固说：“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
 
[31]



随着儒家文明的形成，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儒者出身的文官开始担当起主角。方苞在《书儒林传后》对此评论道：“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以德进，以事举，以言扬。《诗》、《书》六艺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养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其以文学为官，始于叔孙通弟子，以定礼为选首；成于公孙弘，请试士于太常。”方苞认为儒术自此而遭到玷污。但从政治上说，以儒者为主体的文官政治，总的说要优于飞扬跋扈，贪鄙粗俗的武夫当政。第一，儒家强调修身，因此文官政治较为清廉；第二，儒家强调为政以德，文官政治因而较为温和；第三，文官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人就是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学者，因而文官政治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第四，文官受“大一统”思想影响，不会像武人那样拥兵自重，因此文官政治有利于国家统一。正因为如此，后世各朝也都采取了这种文官体制，宋代为避免重蹈唐末藩镇割据的覆辙，甚至以文官充任将帅。

四、官吏的选举——举荐和科举

在官僚政治中，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不是终身的，也不能世袭。如何把“贤才”擢升上来，补充因死亡、罢免、升迁、致仕造成的官吏空缺，是官僚政治必须解决的问题。选举制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产生并逐步完备起来的。

所谓“选举”，即“选贤与能”
 
[32]

 ，“举贤才”，把贤才从众人中选拔出来，推举上去，授以官职，辅佐君主治理民众。选举是与官僚制相伴生的社会现象，当官僚制产生时，选举也出现了。

最早出现的官吏选举方法是举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采取这一办法。当时的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所提出的“举贤才”、“尚贤”等主张，既是一种用人原则，也是一种选举方法。作为选举方法的“举贤才”、“尚贤”，其实指的就是举荐。举荐也通行于两汉，称“察举”。魏晋以后虽然又出现其他办法，但举荐作为一种选举方法一直延续到明清。《儒林外史》中庄绍光应皇帝征辟，就是礼部侍郎徐某荐举的
 
[33]

 ，只是举荐不再是选举的主要方法。

举荐存在明显的弊端。首先举荐者受其知识水平、道德、爱好、性情等种种限制，因此其价值标准和取向是特殊的，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故“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
 
[34]

 而爱踢球的宋徽宗却“选于众，举高俅”。其次，举荐者受各种社会关系限制，在推荐时一般都要举荐与其关系密切或有利于己的人。再次，举荐还要受眼界的限制，只能“举尔所知”，虽然“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35]

 ？即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也会推荐。但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和一个普通的人的推荐，结果是不一样的。从推荐者而言是如此，从被推荐者而言也是如此。首先，被举荐者可能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例如东汉时赵宣在墓道中为父母守丧二十余年之久，博得极大声名，州郡几次举荐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孝子之名越来越大。可是后来却发现他在墓道中竟连生五子。像赵宣这样善于伪装自己但未被揭露因而最后被举荐为官的人，恐怕是大有人在。其次，被举荐者可能是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之徒，他们比那些刚正不阿的君子更容易取得有权势的人的好感，因而更能被举荐上去。因此，举荐这种选举官吏的办法，诚然也能选举出一些贤才，但选举出来的人更多的是庸才和奸佞小人。汉朝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即是对举荐制弊病的揭露。

公孙弘可能看到举荐制的弊端，因此他向汉武帝提出在太学中实行明经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经）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
 
[36]

 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种以考试录用官吏的办法，使选举具有了客观标准。不过这种办法只在太学中采用，终两汉之世，官吏仍然主要来源于各地郡守，国相的举荐。

魏晋南北朝时，在各郡、国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这一办法之外，又新增由中央政府派员到各地鉴别和选拔人才一法。这些派往各地选拔人才的官员称“中正”。“中正”将各地士人按品德才干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以备国家量才使用。这种选举办法叫“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同样存在着中正官（其实既不“中”也不“正”）因受上述各种限制而选拔不当的缺陷。另外这种办法实施不久，选官的权力便被门阀士族把持。他们品评人物并不按人的道德、才干的高低，而是按门第高低，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情况。

鉴于举荐制、“九品官人法”都存在弊端，隋大业年间开始实行设科考试以选举人才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制度。隋朝只设进士一科。唐朝增秀才（不同于明、清时的秀才）、明经、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其次是明经科。进士及第者，再经吏部选试，合格者即可委任一定的官职。吏部试不合格者，则不加委任。隋唐时官吏选举虽然增科举取士一途，但豪门大族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重要的官职多为出身豪门士族的人把持，所以唐朝出现“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而不绝”
 
[37]

 的现象。出身寒门的人，即使中了进士也不一定能通过吏部考试，即使通过了吏部考试，也只能充任中下级官吏。例如韩愈虽大才，却难以通过吏部考试，可能就与他出身寒门有关。

门阀士族在唐末农民起义和五代战乱中，几乎消灭殆尽。宋代统治者为了不使这股削弱中央集权的势力死灰复燃，在官吏选举方面，非常重视科举制度。科举考试更加制度化，如考期固定为三年一届，殿试成为定制等等。考试内容也有改进，如改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但宋代科举较之隋唐最大的变化是科举考试成为选举官吏最主要的办法。这一点从下述两点清楚反映出来：1.录取进士名额较唐代有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加，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三月戊戌，“得汝阳孙何以下凡三百二人，并赐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辛丑，又复试诸科，擢七百八十四人，并赐及第，百八十人，出身。”“进士孙何而下四人，皆受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余及诸科授职事州县官。”
 
[38]

 一月之内录取进士1317人，并皆授官职，这一事实表明科举已成为选举官吏的最主要途径，也表明科举出身的官吏已成为官僚集团的最主要成分。2.宋代最重要的官职大多为进士出身的人占据，靠恩荫走上仕途的大官僚子弟因被视作非正途出身，在官场上都不很得意。

明清两朝继承了宋时进士及第之日即是“入仕之期”的制度，同时把官吏的选拔扩大到举人一级，从而更加牢固地确立了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官僚集团中的主体地位。

从整体上说，科举取士制度优于举荐制。科举取士标准比较客观，可以避免举荐制中举荐者的主观局限和被举荐者的伪装蒙骗；科举取士也优于按出身取士的“九品官人法”和恩荫制。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差不多就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只有娼优皂隶子弟不能参加科考），而被录取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大多都是平民子弟。据史料记载，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举行的礼部考试中，得进士601人，其中平民出身的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仅184人。科举考试中第的绝大多数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利于官僚集团的平民化。而平民知识分子比较了解民众的疾苦，为官也比较公正清廉，因此有利于吏治。然而从科举取士实施的情况来看，也存在一些弊病。问题主要出在以什么考察士子，无论是以诗赋取士还是以经义取士，成绩优异者并不一定是有真才实学、品德高尚的人。而以诗赋、经义取士却给他们敞开了仕途的大门。特别是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更是弊端丛生，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因不屑学写八股或八股写得不好而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因此，科举取士也不能完全达到“选贤与能”的目的。科举取士还有一个弊病，即宋时取消了唐朝的“明法”、“明算”等科目，这就不可避免地使熟悉儒家经典的人成为惟一可以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人，其他方面的人才则被排斥在科举和仕途之外，从而造成官僚集团知识结构单一，缺少经济管理、法律和科学技术人才。科举取士的这一弊端对中国经济、法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五、《春秋》决狱和法律的儒家化

先秦儒家主张实行德政、礼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39]

 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刑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家因强调法的重要，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青睐。在他们的参与下，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陆续制定和公布刑律。如郑国子产铸刑书，晋铸刑鼎。战国初，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
 
[40]

 商鞅在实行变法时即参照《法经》制定了秦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律为基础统一全国法制。汉虽然革除了秦的某些严刑苛法，但萧何的《九章律》实是“捃摭秦法”
 
[41]

 制定的，故直到汉武帝执政前，中国的法律都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儒家文明形成后，统治者一方面强调实行德政、仁政，另一方面继续以刑法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二者的关系是德主刑辅。在法被定位在辅弼德、礼的地位之同时，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也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转向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这一指导思想的改变，使法逐步儒家化了。

法的儒家化开始于董仲舒等人的“《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的经义，特别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判决案件。我们知道，汉儒所说的《春秋》微言大义，其实是他们根据《春秋》的只言片语阐发出来的，有些甚至是他们穿凿附会出来的。因此，“《春秋》决狱”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审理案件，定罪判刑。“《春秋》决狱”的根本原则是“本其事而原其志”
 
[42]

 。何谓“原其志”？“原其志”就是推究违法者的动机，动机善良的违法者可以减罪、免罪，动机险恶的则相反。故《盐铁论·刑德》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春秋》决狱”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因此，朝廷每遇大案，拿不定主意时，便派掌管刑狱的廷尉张汤等人向董仲舒请教。

“《春秋》决狱”及其根本原则——根据违法者主观动机判定其是否有罪为最高统治者认可，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都产生重大影响。


（一）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


“《春秋》决狱”对立法和司法的最明显影响是使道德法律化了，也使法律道德化了。

道德法律化是指道德成为法律，特别是最主要的两种道德——忠和孝更具法律效力。这种以德为法的律令从汉武帝时就已开始实施。例如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衡山王刘赐谋反事发自杀。在这之前其太子刘爽曾派人到长安告发其父谋反，但结果却以“告父王不孝”“弃市”
 
[43]

 。汉宣帝时进一步根据孔子的“子为父隐”的原则，诏令子隐匿父母、孙隐匿祖父母、妻隐匿丈夫都不算犯罪。三国时魏律明确鼓励出于孝悌之心的血亲复仇，而对不孝不悌则加重惩罚：殴打兄姊者判五年徒刑。晋代孝在法律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刑律规定，父母状告子女迕逆，要求处死，官府应按父母要求执行。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接受儒家思想之后，对孝尤为重视，北魏法律规定：为父母服丧三年期间，出来做官者判刑5年；子孙告发父母、祖父母，判死罪。北齐更进一步定重罪十条，犯这十罪者，即使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而这十条重罪，大多属“道德罪”。自汉朝以来道德法律化的成果，最后都被唐律所吸收。唐律集中地反映了道德即法的儒家化法律的特点，黑格尔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道德。”
 
[44]

 黑格尔对中国的看法很多都带有种族偏见，但他对儒家文明中的道德即法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谓法律道德化，是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符合道德。儒家化法律的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北魏时确定的“存留养亲”上。所谓“存留养亲”，就是犯死罪者或判流刑者，若祖父母、父母年龄在70以上，家中无他人赡养，经“上请”，可暂不执行死刑或流刑，犯人发放回家，待老人死后，再加执行。贞观六年唐太宗放390名死囚回家与家人团聚，第二年秋再回狱“即刑”，即反映了法律道德化的特点。


（二）礼成为立法和司法的基础


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45]

 《春秋》的根本精神是维护尊卑贵贱差别的礼制。以《春秋》决狱，其结果势必是把礼的原则引入法中，使其成为法的基础。

维护尊卑贵贼差别的礼之原则渗入法中，在汉代创立的“上请”制度中就已表现出来。所谓“上请”就是凡皇室贵戚勋爵高官犯罪，地方官无权判决，要报请皇帝裁决。“上请”制一改法家的“法不阿贵”的原则，使权贵在法律上享受特殊待遇。魏晋时，在“上请”制基础上又出现“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的实质仍然是在法律上给皇亲国戚、功臣故旧等以特殊照顾。北魏时所创的“官当”制同样也是在法律上给予权贵特殊待遇。所谓“官当”即有爵位者和三品以上官吏，犯罪时可用爵位、官品抵当刑罚。集前代法律大成的唐律，也集汉以来礼的原则向法渗透的成果，以同罪不同罚的法律体现礼维护尊卑贵贱的原则。按唐律，尊卑长幼相犯，尊长犯卑幼者免罪或减罪；卑幼犯尊长者加重罪罚。夫妻相犯、良贱相犯、主奴相犯皆如此。

礼的原则渗入法中并成为法的基础，使法变成维护礼教的工具。在儒家文明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存在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过是民众的愿望。

六、人治主义政治

在儒家文明中，法在治国理民、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统治者和儒家学者强调德主刑辅，但实际上法的作用更大一些。虽然如此，儒家政治却不是法治政治。

为什么说儒家政治不是法治呢？亚里斯多德曾给法治明确地下过一个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46]

 儒家政治与此恰好相反。

我们先看儒家文明中的法是否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中国文明是通过一条与西方文明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曾产生“法权”观念。虽然春秋时一度出现过诸侯会盟，其盟约带有“法权”萌芽性质，但几个诸侯之间的盟约，其范围之狭小决定由它不可能发展出普遍的“法权”观念。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中国法的性质。中国古代所谓的法都不是作为“法权”具体体现的法律意义上的法。我们在前文曾引用黑格尔一段话，其中有一句说中国人“没有我们所谓法律”，这话并不错。中国古代的法的确与西方和现代法律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法不是西方人和现代人所谓法律，那么它究竟是什么？中国古代的“法”主要指刑律。故《说文》释“灋”
 
[47]

 云：“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image: ]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故从[image: ]
 从去。”先秦诸子所谓的“刑”即中国古代的“法”，例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48]

 其中的“刑”，就是法。春秋各国颁布的“刑书”，如子产“铸刑书”、晋“铸刑鼎”，就是公布法。中国古代的法有时也涉及民事、经济方面内容，例如王安石变法时实施的“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输法”等等，都是理财即经济方面的立法。但总的说，中国历史上像王安石变法时期那样颁行多种单行的经济法规的情况并不多见。王安石也因太重视经济立法、违反中国古代立法的主旨而遭到士大夫阶层中大多数人的反对。

作为刑律的中国古代的法，也与西方和现代的刑法不同。西方和现代的刑法是对侵犯、危害他人权利的惩罚，而中国古代的刑律，则是对“恶”的惩罚。中国进入儒家文明时期之后，法的精神尤其如此。所谓“本其事而原其志”，所谓“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刑律的根本精神：惩恶扬善。

中国古代的法，包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制订的法，自成体系，与西方法系不同。它，特别是儒家化了的法是不能作为“法治”的法的。第一，它所涉及社会生活的面太狭窄，以它无法规范社会生活。中国古代，包括儒家文明时期，无法可依的领域太多，这些领域都需要官吏以己意“便宜”处置。第二，董仲舒的“原志”定罪、桓宽的“论心定罪”，实际上把法置于次要的参考地位，司法中重要的不是法而是司法者，他的道德水平、价值取向、认识能力直接关系、甚至决定审判的公正与否。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
 
[49]

 ，这是对中国古代没有用来实行“法治”的法所下的极为准确的断语。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儒家文明中，法是否获得了普遍的服从。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是指所有的人，包括执政者本人。而在儒家文明中并非如此。

在儒家文明中，君主是惟一的立法者，虽然法律的起草者一般是大臣们，但真正的立法者是君主，“法自君出”。法即是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儒家文明中，不仅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而且君主意志就是法，因此君主随时随地发出的“诏”、“令”都具有法的效力，甚至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臣民必须遵循的法，因此“君无戏言”。关于君主的意志即法、甚至君主的话即法，汉武帝时廷尉杜周有深刻的体会。《汉书·杜周传》载，有人责备杜周不按法办案，只按汉武帝意旨治狱：“君为天下决狱，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杜周的话意思是：君主之“所是”就是法令。由于各君主的是非观念不同，因此这代君主的律令与上一代君主的律令自然也就不同；甚至同一位君主在不同时间其“所是”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作臣子的只能把君主“当时”之“所是”作为依据的“法”。

君主之“所是”即法，实质上是承认君主具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任何法律，哪怕是他自己制订的法律，对君主本人都是无效的，他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因为法即是他的意志。因此在儒家文明中，只有违法犯罪的臣民，没有违法犯罪的君主。韩愈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就是儒家政治现实的反映。

在儒家文明中，君主还是最高的司法者，“狱由君断”。而君主断狱，往往并不根据“已成立的法律”，而是依其“所是”。他的好恶是非，甚至一时的喜怒哀乐，都决定臣民的生死存亡，吉凶祸福。

显然，儒家文明中的政治是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这一“法治”原则的，因此它不是“法治”。那么儒家政治是一种什么政治呢？在儒家政治中，“治人者”——君主和官吏，特别是君主，比法更重要、更根本，因为法即君主之意志，法即君主之“所是”。只要君主的意志善良、君主之“所是”合乎天理民心，就可以国泰民安。因此在儒家文明中，政治的清明依赖的不是法律的完善，不是君、臣、民对法的共同遵守，而是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的完善。儒家政治是一种“人治”。

七、王朝更迭和不变之道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50]

 这句话与后世预决吉凶的谶语不同，这是孟子对三代周期性出现的朝代更迭现象的总结。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政治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而且周期大大缩短，各朝代寿命一般在二三百年左右：西汉二百余年，东汉不到二百年，两晋合起来约一百五十年，唐二百九十年，两宋约三百年，明二百七十余年，清二百六十余年；也有更短的，如元九十余年，隋仅存在三十余年。

儒家文明中，各朝代的灭亡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灭亡于贵戚大臣的政变，例如西汉亡于王莽篡位；北周亡于小皇帝周静帝的王位被其外祖父杨坚篡夺；五代十国时的后周亡于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有的灭亡于农民大起义，例如隋、元等朝即是被农民大起义推翻的。有的则亡于少数民族的入侵，例如南宋王朝就是为蒙古的铁骑所灭；明则灭亡于农民起义军和清兵的双重夹击之下。新王朝建立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新王朝开国之君，有的是前朝重臣大将，有的是草莽英雄，有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

但是不管朝代更迭原因是多么复杂，新王朝的君主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是出身高贵还是出身微贱，一个王朝要想存在，必须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故元世祖忽必烈虽是以剽悍勇武著称于世的蒙古族人，但他即位第三年便“修宣圣庙成”
 
[51]

 。他之所以立国号为“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
 
[52]

 是以史书称他“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
 
[53]

 。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即在元代。满清皇帝玄炫（即康熙）更是尊奉儒学，以至时下一些著作已将他提到“著名”的“理学家”高度。

总之，在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朝代可以更迭交替，君主可以姓刘姓李，姓赵姓朱；可以是汉人，也可以是胡人，但指导思想必须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自汉至清的中国政治之中。这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以后的中国政治中，君主的统系是可以改变的，而指导政治的“道”都是不变的“一统”。“君统”可变而“道统”
 
[54]

 不变，这是儒家政治发展的总特点。儒家政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虽然王朝更迭交替频繁，但都不具社会变革意义。后一朝代对前一王朝某些政令措施虽有改变，但都无关宏旨。因此，后一王朝基本上是前一王朝的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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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图为元代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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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

经济是一切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又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明建立在土地家庭占有和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经济之上，其特有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最后都可以在这种经济形态中找到根据。但是儒家思想、儒家政治等上层建筑不是这种经济纯粹消极的反映，它们也积极干预西汉中期以后的经济发展，对其发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一、重农主义和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

在儒家文明中，儒家学者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统治者对农业都非常重视。

儒家的重农主义思想是与他们的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认为，国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农桑能为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所以农桑既是民生根本，也是国家根本，“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
 
[1]

 ，“富民者以农桑为本”
 
[2]

 。而民富才能国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3]

 儒家又认为，“民富乃可教”
 
[4]

 ，“民穷则背善”
 
[5]

 ，所以孔子回答冉有提出的“既富矣，又何加焉”的问题时说：“教之。”
 
[6]



总之，儒家把富民视作富国和对民实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又把发展农业生产视作富民的根本。

受儒家重农主义思想影响，各朝各代君主都重视农桑，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国家经济生活的首位。

对儒家文明的诞生作出决定性贡献的汉武帝即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以穷兵黩武著称，但他多次向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用兵，实质是为了保卫中原的农业文明不受游牧民族的侵扰。因此当匈奴人的威胁基本解除之后，他立即下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7]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汉武帝大兴水利。他统治期间修建的渭渠、龙首渠等皆灌可田万余顷。此外，“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8]

 对为害中国农业最大的黄河的治理，汉武帝也非常重视。公元前109年，“河决于匏子”。汉武帝亲临河上，令随行的官吏、将军与民夫、士卒一起负土背薪。在他的监督下，堵住了黄河的决口，使中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免遭黄河水患。汉武帝晚年还非常重视农具的改良和新农业技术的推广。他任命发明“代田法”的赵过主管农业，研制新农具（见彩图4）和农业新技术，并诏令：“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
 
[9]

 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新农具和新农业技术的推广活动。

汉武帝的重农思想和推行的重农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发展，使儒家文明从一开始就走在世界农业发展的前列。

儒家文明时期另一位明君英主唐太宗也像汉武帝一样重视农业发展。他训诫臣下：“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10]

 《贞观政要·务农》载，唐太宗的太子成年将行冠礼，按阴阳家的理论推定，冠礼应放在二月为宜。唐太宗认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开始的季节，将太子冠礼放在二月举行，必然影响农耕，为“不夺农时”，他毅然将太子冠礼改为十月，并说：“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11]

 由于唐太宗实行一系列重农主义政策，使农业生产在贞观年间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贞观十六年，“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
 
[12]



汉武帝、唐太宗是中国进入儒家文明时期后两位最杰出的君主。其功业是其他君主不能相比的。但在重农这一点上，凡守成之主莫不如此。例如汉昭帝在中国历史上算不上一位有什么作为的君主，但他实行重农政策，却与其父汉武帝相同，他在位时下诏：“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愍焉。其减口赋钱。”
 
[13]



即使“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
 
[14]

 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统治者，在入主中原、接受儒家思想之后，也不能不由农业文明的破坏者一变而为重农主义者。例如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的蒙古族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
 
[15]

 为发展农业生产，忽必烈“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
 
[16]

 其中重要的有：“择高年晓农事者”为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
 
[17]

 ；兴修水利，造水车，凿灌溉水井，发展多种经营等等。

在儒学重农主义影响下，在统治者鼓励农桑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上古时代即已堪称发达的农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近代到来之前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儒家文明时期中国农业所取得的成就，如农产品种类之丰富、农具和耕作技术之先进，集约化程度之高以及水利灌溉系统之完备等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制民之产”和“限民名田”

土地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由于儒家文明是在土地家庭私有制确定多年之后才形成的，因此它自诞生那一天起就面对着土地私有制业已存在这一经济事实。

春秋末和战国初发生的土地由宗族公有制即井田制向土地家庭私有的转化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有兴趣改良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从而也使中国农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此无论是儒家学者还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都是拥护的。但是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首先，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必然会出现不同的家庭所占有的土地有多有少、有好有坏的问题，所以《通典·食货一》说：“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其次，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第三，土地占有“不限多少”和土地可以买卖必然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亦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18]

 的现象。这种情况秦朝时就已经相当严重。第四，无地的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存，成为地主的佃户，甚至沦为雇工，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
 
[19]

 。汉承秦的土地制度，秦时已相当严重的土地兼并自然也“循而未改”
 
[20]

 ，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21]

 。其生活极端贫困。第五，农民不堪忍受贫困，必然要进行反抗，从而引起社会动荡。

儒家学者肯定土地的私有，却不愿看到土地私有所引起的必然的社会后果。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他们提出两个方案。


（一）“制民之产”


儒家的这一方案是由生活在儒家文明形成之前战国中期的孟子提出的。孟子认为，要想使民一心向善，必须有固定的足以养活其父母妻子的私有财产——“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22]

 根据当时地广人稀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孟子认为，一个八口之家大约需占有百亩左右土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23]

 为保证农民所占有的土地恒定不变，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显然，孟子所要恢复的井田制，其实并不是西周的井田制。西周的井田制是公有制，孟子的井田制，是“制民常产”
 
[24]

 ，是私有制。


（二）“限民名田”


这一方案是董仲舒提出的，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
 
[25]

 董仲舒的“限民名田”是在承认不同家庭私有土地多寡不均的前提下，对大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土地的数量加以限制，以免出现过度兼并现象的经济主张。

孟子的以恢复井田制为内容的“制民之产”主张和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主张，是儒家为解决土地问题提出的两种基本方案。其他儒家学者为解决土地私有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后果而想出的种种办法，皆不出这两个方案。在儒家学者看来，孟子的方案最好，最为理想；董仲舒的方案是不得已而行其次的方案，所以海瑞说：“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
 
[26]



土地家庭私有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但专制君主像儒家一样不愿看到土地私有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因为土地过度集中在少数豪强手中，必然会形成与中央集权制度相抗衡的政治势力；必然要使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减少；同时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必然会引起社会不安定，从而威胁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的统治。因此当作为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结合产物的儒家文明形成之后，专制君主也接受了儒家解决土地问题的两个方案。

先看根据孟子的“制民之产”而实行的几种田制。

如果不拘泥于孟子“制民之产”的具体细节，那么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由国家向农民比较平均地分配土地的制度。国家可以这样做，必须以国家掌握大量无主土地、人口数量较少而且增长不快为前提。

东汉末年至唐朝建立，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中国基本上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其间虽有晋和隋两个统一王朝出现，但都为时甚短，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农民战争、军阀混战、少数民族的侵掠（即“五胡乱华”）、几个政权的对峙和像走马灯似的朝代更迭。连绵不绝的战争使中国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业向称发达的中原地区，遭到战争的破坏尤为严重，几乎成了地广人稀、遍地蒿莱的荒原。据史料统计，东汉桓帝时全国人口约为五千万，而三国时仅剩下七百多万。所以三国时魏国有人说，现在魏国人口不过是汉初文景时期一大郡罢了。晋时虽有所增加，也不过一千五百万左右，接踵而至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又使人口骤减。这一时期统治者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农民因土地高度集中而无地可耕，而是无主的荒地太多。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为实施儒家的“制民之产”的主张提供了可能。三国时期魏的屯田制、晋朝的占田制、南北朝时期北魏、北齐以及隋、唐初的均田制，都可以视作儒家“制民之产”经济主张的实施，尽管统治者实施这些田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和增加朝廷收入。

1.屯田制。

曹操在平定黄巾军之后接受枣祗的意见，依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办法，首先在许昌附近屯田，收获颇丰。于是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加以推广，各郡国皆设置屯田官，招募无地或无耕牛的农民耕种荒地。屯田制度下的农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佃农，用官牛的农民与官府按四六分成，用自己家牛者按五五分成。

2.占田制。

晋初定天下，无主荒地很多，这些荒地皆收归国有，在此基础上，晋武帝司马炎实行占田制。所谓“占田制”就是国家按一定规则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和贵族、官吏。

（1）对农民的土地分配。据《晋书·食货志》记载，“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所谓“丁男”、“丁女”，指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的男女农民；所谓“次丁”指年龄在13岁至15岁和61岁至65岁之间的农民。

（2）对贵族和官吏的土地分配。晋恢复封建，所封诸侯皆有领地。为了使他们往来京师便利，“占田制”规定：“国王公侯，京师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
 
[27]

 官吏则以九等品级占田，一品占田五十顷，官品每低一级占田数少五顷。对官吏的佃户也有规定：一、二品的佃户不得超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占田制对贵族品官之家占田和使用佃户加以限制，目的是为了堵塞他们对农民的兼并。

3.均田制。

五胡乱华之后的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减少，无主土地极多。在此前提下，魏孝文帝得以实行均田制。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他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28]

 。均田制大致轮廓如下：15岁以上男子受露田（即无树木田地）40亩，女子20亩，牛亦受田，一头30亩，一家至多不得超过4头牛。露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官府，称“还受”。此外，男夫受桑田20亩，死后不还受。为保障贵族、官吏、豪强的利益，均田制规定，受田时“奴婢依良丁”
 
[29]

 。贵族、官吏、豪强所拥有的奴婢越多，其所受之田也越多。

魏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但北齐、北周依样实行，隋、唐两个统一王朝也实行均田制。只是北齐、北周、隋、唐在实行时都有一些变化。其变化情况这里不再叙述。

上述三种田制，都是在儒家文明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战争频仍、人口大量减少、国家掌握大量无主闲置的土地时期实行的。这三种田制，特别是其中的均田制在实行之后要想延续下去，国家手中必须握有大量土地储备，仅靠农夫死后“还受”是不够的，因为人口死亡率要远远低于出生率。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兵燹不止，人口数量基本保持恒定的情况下，均田制才能延续，这也正是北齐、北周、隋、唐初能实行均田制的原因。但是一旦社会安定下来，人口数量急骤增长时，均田制必然要被废弃，因为这时国家手中土地储备用完，已无田可“均”，而君主是不能、也不敢将贵族、官僚、豪门士族多占的土地拿来均田于民的。所以唐朝最初承隋末战乱尚能实行均田，但很快便无法实行下去。

再看抑兼并：

儒家文明除上述一段时期外，其余时间都是土地兼并严重的时期。土地兼并造成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减少，从而也使国家征收的赋税和可以征用的民力减少，同时兼并也使社会矛盾尖锐。统治者从长治久安考虑出发，在土地兼并严重到危及王朝生存时，一般都要采取一些打击、堵塞土地兼并的措施。其中以汉武帝时打击兼并最为有力。元光年间为堵塞大商人的土地兼并，汉武帝下令：“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30]

 不久之后，为抑制豪强对农民土地的兼并，汉武帝又以行政手段几次迁富豪、兼并之家于茂陵和边远地区。汉武帝的这些措施有力地摧抑商人和地方豪强的兼并，但贵族官吏对农民土地兼并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其他朝代如唐中期实施的两税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实行的改革等也都具有抑制兼并的作用。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的，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化带来的必然后果。因此尽管儒家学者主张“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一些统治者为了长远利益对兼并加以抑制、打击，然而儒家文明自始至终都存在土地兼并现象。它是造成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最主要的经济原因。

三、地主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

儒家文明形成后始终存在的土地兼并，造成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和因失去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然而在儒家“限民名田”思想指导下实行的抑制兼并的政策也不是毫无效果，它阻止了地主对土地的无限度的兼并，使自耕农在中国社会人口中，始终占有较大比例。大土地所有者地主和自耕农的同时存在，使儒家文明内部存在两种农业经济形式：地主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


（一）地主庄园经济


地主庄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叫法：庄田、田庄、庄院、山庄、田园、田业、墅、别墅、别业以及魏晋南北朝时具有武装自卫性质的坞、壁、堡，其实都是指地主庄园。庄园是大土地所有者的由连成一片的大块土地及上面的附着物——各种房屋组成的生产单位。一户地主可以有一座庄园，也可能拥有几座庄园。庄园可以由地主自己管理，也可以由代理人“庄头”（或称“监庄”）管理。《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即有关于地主庄园情况的描述：宁国府在黑山村有“八九个庄子”，庄头为乌进孝。荣国府在距黑山村一百多里有“八处庄地，比爷这边（指宁国府）多着几倍”，庄头是乌进孝的弟弟。《红楼梦》说的是清代地主庄园，其他朝代也大体如此。

庄园的土地由佃户租种，佃户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也有不同叫法，客户、寄庄户、庄客、佃客等都指佃户。佃户多是破产的农民，也有赎身获得自由的奴婢。佃户收获的一部分要作为地租上缴给庄园主人，地租占全部收获量的多大比例，各代各地也都不同，汉代佃户“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31]

 ，即地租占全部收获的50％。佃户除向地主缴纳地租外，还要负担一定数量的劳役和缴纳土特产品。《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有一份乌进孝上缴给贾府物品的账单，其中有一些山珍海味，可能就是佃户缴纳的。

地主的庄园以农业为主，同时也经营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产品除供应地主需要外，剩余部分则作为商品出售，例如晋代名士潘岳的庄园就是这样。潘岳不但卖其庄园中出产的鲜鱼、蔬菜、羊酪，还用水碓为他人舂米，收取“舂税”。唐及以后各朝代地主庄园经营的手工业和副业更多，商品率也更高。

中国古代的地主庄园与西欧封建领主庄园性质不同。中世纪西欧领主庄园具有种种封建特权，它没有向国家输纳地租和提供劳役的义务，国家也不能干预庄园内部的事务。中国古代地主的庄园，则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至少在法律上不具西欧封建领主庄园的那种特权。同时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欧封建庄园中农奴与领主的关系。胡寄窗教授对此有一段论述，他认为，在中国地主庄园中，“耕者主要是佃农身份，对出赁土地给他们的地主只有较轻微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情况愈到封建后朝愈是如此。……因此，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体系下，既不存在西欧古典封建制下的‘领主’，也不存在那样的‘农奴’。我国的封建地主经济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古典封建制不尽相同，它是研究秦汉以来的经济问题必须首先掌握的一个要点。”
 
[32]



地主庄园经济从道义上说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经济，它使农民生活极端贫困，也使地主阶级生活腐朽糜烂。但是站在历史角度上看，佃农的剩余劳动也为少数人提供了闲暇，造成了一个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有闲阶级。正如《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由于贾府有为数众多的庄园，因而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才得以在大观园中吟诗作赋、泼墨弄弦、谈玄参禅，儒家文明中，也是由于有着众多的地主庄园，因而才得以产生出灿若繁星的诗人、文学家、画家、音乐家、思想家。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王维的诗画更是这种庄园生活的直接产物。


（二）小农经济


在儒家文明中，尽管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但是自耕农一直是农村人口的主要部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朝代之一，然而据史料统计，全国总户口中也只有1/3的农户为客户即佃户。占全国总户数2/3的主户中，拥有庄园的地主是很少的，大多数是自耕农。

中国古代农村人口中，自耕农众多，这也是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上述的君主专制国家实行抑制土地兼并政策，为小土地所有者留下存活的余地外，中国古代实行析产制也是重要原因。析产制不断地把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变成多个小土地所有者。

中国古代的自耕农中，有的拥有较多的土地、耕畜和工具，生活比较富裕；有的则土地较少，耕畜、农具缺乏，生活比较贫困。但男耕女织，生活上基本自给自足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自耕农必须成年累月的劳动才能勉强维持全家温饱，他们没有闲暇时间从事文化创造活动，因此从他们之中不可能产生出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是很有创造力的。中国古代很多民歌和民间文艺作品以及很多不知发明者是谁的发明创造，其实就是这个社会阶层的集体创作和发明。

自耕农除以集体创作和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科技发展做出贡献外，还以缴纳赋税和承担徭役的方式对中国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必须养活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和一支庞大的军队，为此就要征收赋税，“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33]

 同时中国的水旱频繁的自然环境和不时遭到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人文环境，要求国家经常征用大量人力修筑水利工程、防御工程和戍边。自耕农则是赋税和徭役的最主要负担者，因此自耕农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朝代强弱兴衰的基本指标。汉王朝所以强盛，就是因为汉武帝严厉地打击了大商人和豪强等兼并势力，为自耕农创造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唐王朝之所以强盛，同样也是因为均田制经过长时间的实施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自耕农阶层。他们为这两个王朝的强大提供了丰富的财源和人力资源。

自耕农对儒家文明发展的贡献还不止此。由于自耕农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故儒家文明中凡是耗费人力较多、由国家主持兴建的工程，其成果，例如作为中国文明标志的明长城、隋时开凿的大运河以及各朝代兴建的大型的水利设施、宫殿苑囿等等，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由自耕农创造出来的。

总而言之，农业是儒家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中“士文化”（也有人称之为“文人文化”、“精英文化”）即建立在地主庄园经济之上，而自耕农的个体经济则是民间文化、强大的国力和伟大的水利、建筑的物质基础。

四、手工业和商业

在儒家文明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像农业那样受到社会的重视，在有的朝代商人甚至受到压制和打击。工商业的发展在儒家文明中之所以遭到如此命运，与儒家的重农抑商思想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特点有关。

先秦儒家是从理智和道德两种角度来看待工商业的。站在哲学家的理智立场上，他们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对社会发展是必要的，因此农业和手工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产品交换对于社会也是必要的。儒家的这一思想在《孟子·滕文公上》集中地反映出来。因此先秦儒家对工商业发展予以肯定。但是当他们从道德视角审视工商业时，则对以追逐私利为目的的工商业者采取鄙夷的态度，并主张加以抑制，“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34]

 在孟子看来，商人“罔市利”而令人厌恶，国家应对唯利是图的商人征收赋税，以示惩罚。

先秦儒家对工商业的另一重要观点是他们在将工商业与农业相比较时得出的：农业创造社会财富，而工商业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因此他们不但不创造社会财富，反而消耗社会财富，故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
 
[35]

 ，由是他提出“省商贾之数”可以“富国”的主张
 
[36]

 。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对待工商业问题上与儒家的态度基本上是吻合的。它一方面认为，工商业对社会是必需的，因此允许工商业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又认为，私人工商业者与它争利，因此对工商业的发展加以限制，“重租税以困辱之”
 
[37]

 。

由于儒家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在对待工商业的态度上基本一致，因而在作为二者结合产物的儒家文明中，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高，被视作“末业”、“贱业”。国家虽然允许工商业存在和发展，但其发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对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专卖；设“均输”、“平准”机构调节天下货物价格，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
 
[38]

 ；必要时国家可以用行政手段没收富商大贾的财产；在法律上将商人置于社会最卑贱的地位
 
[39]

 。


（一）官营工商业


在中国人观念中，商贾追逐私利是可鄙的，而把工商之利收归国家，则是义之所在。因为国家之利，乃是公利，公利即义。因此中国有工商业官办传统。儒家文明诞生后，这一传统被继承下来。

1.盐铁专卖

盐、铁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盐、铁的生产经营是中国古代两大重要的工商行业。汉文帝时曾一度开放盐铁，允许私人生产、经营。在很短时间内私人盐铁业即达到很大规模，据《盐铁论·复古》说法，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出现了卓王孙等一大批冶铁商。汉代煮盐业除海盐、池盐外，还有四川的井盐。一口盐井需凿穿几百米岩层，费时几年、几十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盐商有很大的资本，获利也极大。汉武帝为了不使盐铁之利落入私人工商业者手中，改革文帝时比较宽松的工商政策，断然实行盐铁国家专卖。盐铁实行官营后，其弊病立即暴露出来：官盐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比从前私盐贵一倍多，贫民无钱购买，经常淡食；铁官只管造器，不管是否合用，且多造大器而不造小农具，很多农民只好重新用耒耜翻地。盐铁专卖虽然变富商大贾的私利为国家“公利”（其实是统治者私利），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总的说是消极的，它不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汉武帝在实行盐铁专卖后不久又实行“榷酒酤”
 
[40]

 ，即将古代另一大工商行业酒的制造和买卖变为官营。

儒家文明诞生后的第一位君主汉武帝实行的盐、铁、酒专卖，为后世继承，只是各朝各代禁榷的商品有所变化，例如唐宋时允许私人兴办矿冶，但又实行“榷茶”。

2.官营手工业

殷、周时期，中国就有官营的大型手工工场。大型青铜器都是由这些手工工场制造的。儒家文明诞生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官营手工业生产产品有两类：一是宫廷和贵族用品，一是军队装备。朝廷设专门机构和官吏管理这些官办手工工场。官营手工工场的工匠都是能工巧匠，技艺极高，工场的分工极为精细，产品也非常精美。例如汉代在蜀郡、广汉郡设工官制造漆器、金银器。一个文杯（漆器）要经过一百人之手，一张屏风要经万人之手。今天人们常常称赞中国古代手工产品如何精美，其实主要不是指当时作为商品、因此为广大民众使用的手工产物，而是指这些专供皇室和贵族使用的产品；今天人们还常常把留传至今的这些东西称为“无价之宝”，所谓“无价”，其实也不是指今天这些东西如果拍卖价格极高，而是指这些东西生产时是不计工本的，也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不是商品，哪有什么价格！

因此官营手工业基本上与商品经济无关。但不可否认它的技术和所生产的产品也是儒家文明的伟大成果。另外，官营手工业的高超技术经常流传到民间，因而对中国古代工艺水平的提高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举步维艰的私人工商业


在儒家文明中，特别是在其前期，私人工商业颇受歧视，被认为是“末业”、“贱业”。私人工商业者社会地位极低，“法律贱商人”，他们被视作市井小人，其子女在唐以前不得做官；晋时商人还得在头巾上写上姓名、所卖商品，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

儒家文明中特有的轻商、贱商观念，使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不但受到抑制，而且有时遭到严重打击。儒家文明刚一形成，私人工商业就遭到这样一次厄运。

汉武帝在其统治期间，不但实行盐铁酒的禁榷政策，而且诏令：“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41]

 汉武帝的这一措施，有遏制土地兼并的积极作用，但也打击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不久之后更大的打击又降临在商人头上：汉武帝为解除北方匈奴人的侵扰，对匈奴人多次用兵，造成国库空虚，他采用卜式的建议，诏令商贾拿出资产一半以佐官府。商贾如果不如实报告家产，经举报籍没家产，“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42]

 。中国人谈起秦始皇焚书坑儒，莫不认为是一场浩劫，但出于“贱商”价值观念，对汉武帝的这一使商人破产的做法则拍手称快。然而今天站在发展商品经济角度上重新评价汉武帝这种做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对中国文明发展的滞后作用，决不下于秦始皇的焚坑。

经过汉武帝的这次打击，西汉时私人工商业一蹶不振。东汉时期私人工商业虽有恢复，但汉末直至唐初的中国社会大混乱，使私人工商业发展再次遭到打击，中国几乎重新回到《诗经·氓》所说的“氓之嗤嗤，抱布贸丝”阶段。三国时期魏国即废止货币不用达三十余年；吴国始铸大钱，后也废弃不用，销毁铸为武器。东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的使用仍不普遍。魏晋南北朝时期谷帛交易的抬头，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倒退。

然而儒家思想只是要求君主专制国家限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而不是取消私人工商业。因此当唐王朝建立之后，私人工商业又开始复苏，并很快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唐朝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得力于下述几方面因素：1.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社会基本是稳定的；2.唐实行均田制，农民较之唐以前的任何朝代都要富足，有剩余产品出售；3.隋时凿通的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为不同地域物产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4.唐朝国力强大，疆域辽阔，敢于开放海陆边界，从而为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海外贸易提供了便利，汉朝时便已开辟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畅通无阻。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私人工商业取得迅速发展，除传统的纺织、金属冶炼及武器、工具制造、造纸、造船、陶瓷等得到进一步发展外，又出现了雕板印刷、制糖等新的行业。

宋朝的私人工商业在唐朝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宋朝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得力于城坊制度的废弃和对某些产品禁榷的放开。坊制的废弃，使私人工商业的经营不再受时空限制，而开放某些产品禁榷，如“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
 
[43]

 ，使私人工商业经营范围得以扩大，过去只能由国家经营的商品，现在可以由私人工商业者经营。宋时工商业发展表现在：1.手工业由唐时的一百一十二行发展到四百余行。纺织、金属冶炼、武器和农具制造、造纸、造船、火药、陶瓷、活版印刷等行业都出现了较大作坊，并形成若干手工业中心；2.商人们不仅在国内做生意，而且把生意做到国外，南洋、中南半岛、印度、红海沿岸到处都有宋朝商人的足迹；3.交易量大，铜币已不能作为大宗交易的支付手段。为了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金银更加频繁地被作为货币使用，同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见插图6）。宋朝工商业发展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当它遭到北方两个强悍的少数民族入侵的严重破坏后，其仅存的硕果——杭州地区工商业的繁荣仍令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赞叹不止：“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
 
[44]



宋朝私人工商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接近或达到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制君主国家所允许的最高界限。它的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与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制君主国家发生冲突。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使这一冲突延缓下来，将它推迟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后的明朝。

五、城市和市民

中国古代商人、手工业者集聚、活动的场所称“市”。中国古代“市”有两种，一是城“市”，一是草“市”。草“市”差不多都设在交通要道，后来的小市镇就是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关于草“市”，我们省略不谈，只论城“市”。

顾名思义，城“市”即城中之市。中国古代的城都是各级行政治所，例如京城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县城是一县行政机关所在地。城中有纵横街道将其分成若干街区，由于街道是呈直角十字交叉的，因此每个街区大体都是方形的，故称“坊”。唐及以前每一坊周围都有围墙。为治安需要，夜里坊门都是关闭的。城有大有小，故坊数有多有少，唐朝长安城的坊就有106个之多。每一个坊即是一个居民区，今天人们常说的“街坊邻居”，就是古代坊制在语言上的孑遗。城中有的“坊”专供商人、手工业者居住和从事经营活动，这就是“市”。唐长安城的东市、西市就是如此（见彩图7）。市坊中也有街道，将其分隔成井字形，称“市井”，居住在这里的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人则被称为“市井之徒”或“市井小人”。“市”区内不同的行业必须集聚在一起，排列成行。这排列成行的同业作坊或商店最初称“肆”，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45]

 ，即指此。后来径称“行”。唐长安东市就有220行。每一行都有官府指定的“行头”管理。“行头”不是官职，而是这一行的商人或手工业者，他协助官府监督同行其他人并向官府告发其他人的不法行为。

上述和坊制联在一起的市制，在唐末始被突破，在宋朝才被正式废弃。从宋代起，商店和手工业作坊可以开设在城中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经营。这样“市”不再是城中一个特定的街区；行也不再是同类作坊和商店的空间排列，而是分布在不同城区的同一行业；“行头”的职能也因同行分布在全城各处而有所变化：他们不再是替官府监视同行，向官府告发同行的人，而成为同行利益的代表。市制的废弃对商人、手工业者卑贱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尤为重要。由于他们不再是只能在“市井”中居住和从事经营的人，而是可以在城中任何地方居住和从事经营的人，因此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和其他人大大接近了，他们的子弟在宋代可以通过科举登上仕途。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中国城“市”的体制和变化，目的是要说明儒家文明中的城“市”以及居住于“市”中的民，即市民（亦即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性质上是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及其市民有重大区别。

众所周知，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罗马人在西欧建立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了。作为近代城市前身的中世纪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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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由身份自由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建立起来的。这些城市一般都以金钱赎买或武装斗争形式取得自治权：商人和手工业者，即市民，有自己的市议会；城市管理者由市议会选举；市民的权利受城市自治机构保护，其身份是完全自由的。各国君主非但不限制他们的发展，反而要依赖他们，以打击封建领主。所以恩格斯说：“王权和中产阶级的联盟开始于10世纪；在整个中世纪期间，远非永远形成联合的形势；王权与中产阶级的联盟屡为冲突所中断，但终能变得更牢固、更强有力，从而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
 
[47]



同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和市民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中国根本就没有西欧中世纪那种由商人和手工业者自己建立的“城市”。而只有城“市”。汉唐时期尽管工商业颇为繁荣发达，但长安、洛阳等也只是君主专制国家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城”，“市”不过是“城”中单独辟出的供工商业者居住和从事经营活动的特定坊区。宋朝以后虽然坊制和市制被突破了，但开封、南京、北京、杭州等的性质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中国古代也从未有过市民自治的城市，只有由君主委派的官吏管理的“城”和“市”。

第三，中国古代也不曾出现过身份自由、自己管理自己的城市，君主们也要仰仗其财富的市民阶级。中国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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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唐时期是备受歧视的市井小人。宋以后工商业者地位虽有提高，但他们仍是受官府直接管辖的君主的臣民。

儒家文明中的城“市”和市民与中世纪西欧的区别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的工商业自汉中叶起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下生存和发展。这一政治框架给它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也给它严格的限制。因此尽管中国工商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当中世纪西欧出现了商人和手工业者自治城市之后，就已预示了西欧的工商业必定会赶上和超过中国，并先于中国把西欧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工商业在达到宋朝时那种繁荣程度之后，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突破儒家文明加在其头上的观念和政治的限制。

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市民反抗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

明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文化比较落后的蒙古贵族统治。游牧民族带给农业文明的创伤很快得到修复，工商业也逐步恢复到宋代水平，并于明中叶超过了宋代。手工业中，纺织、金属冶炼、造纸、造船、陶瓷、印刷等行业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苏州、杭州、扬州、嘉定、松江、常州、湖州等丝棉纺织业中心，景德镇等陶瓷业中心，佛山等冶铁业中心。商业上，国内贸易在手工业发展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较之宋代更为发达；洪武年间即设市舶司于太仓（后罢）、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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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壳龙鼍》所讲述的文若虚如何到海外发了大财的故事，即反映了明朝海外贸易兴盛情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出现在明朝中期工商业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出现在长江下游地区不是偶然的。宋朝时，当中原地区遭到女贞、蒙古铁骑两次蹂躏，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成果被破坏殆尽时，江南，特别是长江下游在南宋小朝廷的统治下，其经济发展成果非但未遭破坏，反而又有新的发展。虽然南宋最终还是为蒙古铁骑所灭，但这时蒙古贵族已在中原地区生活多年，暴戾之气已被儒家文明化去许多，不再像其崛起初期那样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此我们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可以看到苏、杭等地区在元朝时仍保持相当繁荣的景象。明朝建立后，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因基础较好，首先得以恢复和发展。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说的在元朝就已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这时变得更为富有，他们已经具备了将其财富转化为耗资较大的工业资本的可能；江南地区的丰富的物产，尤其是蚕丝和棉花，则为突破家庭手工业、创办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同时江南地少人多，向为“狭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势必产生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从而为手工工场提供充足的雇佣劳动力。总之，明朝中期的长江下游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种条件具备，因此在丝棉纺织行业中，出现了拥有几台、几十台织机、雇佣手工业工人生产、分工较为精细的手工业工场。

明中叶长江下游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文我们曾指出，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对工商业的态度是：允许其存在和有限度的发展。而明中叶及以后工商业的发展显然已超过了限度，于是工商业者与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出现了。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早已上升为国家理念的儒家思想中，商人追逐的利益仅仅是私利，私利即不义，即使商人的利益是通过合法手段、严格按着商业道德规范取得的，也是如此。代表公利亦即正义的国家有权对工商业者攫取的过多的私利加以剥夺。因此汉武帝可以下诏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产以佐官府。明王朝对工商业者的做法，平心而论，要比汉武帝的做法“客气”得多，从明中叶起，朝廷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税比率。从史料记载看，还没有出现汉武帝时那种“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现象，但明代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对于朝廷这种远较汉武帝温和得多的加重税收的做法，也不能忍受。从明中叶起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反抗矿监、税使的城市“民变”事件不断发生。其规模大者有几十次，一般规模者，达几百次之多。

城市“民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是农民对偏离儒家思想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校正；而城市“民变”是工商业者对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抗议。因此，城市“民变”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使包容性很强的儒家学说逐渐地把工商业者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等吸收、接纳进来，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也会因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内涵变化而对工商业的发展逐渐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但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却打断了这一可能出现的历史进程，工商业最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成为抵御满族入侵最坚决最顽强因而遭受的破坏也最严重的地区。中国工商业发展再一次受挫，而且这次损失比元灭南宋更为严重。满清贵族是在未接受儒家文明洗礼的情况下从东北一直打到东南沿海，较之蒙古贵族更具破坏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使这两个工商发达的城市几乎成为废墟，其他工商发达的城市的情况比扬州、嘉定也好不了多少，而接着实行的海禁，使明时已相当发达的海上贸易化为乌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文字狱”，更使清初的思想文化环境极不利于工商业发展。待到中国工商业缓慢地恢复到明朝水平，差不多已经临近鸦片战争前夜。时代已不允许中国独自走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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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教育

从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儒家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重视全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而全民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则为中国社会的持久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了保障。

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的普及

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教育传统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随着原始民俗的形成，教育就开始萌芽。传说中的尧的时期，人们为了活动筋骨，宣泄郁气，便制作了歌舞，古时叫做“乐”，它是器乐、歌咏、舞蹈等相结合的综合性艺术，其中包含了不少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不仅如此，人们还以“乐”教育青少年，这就是《尚书·舜典》所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
 
[1]

 这里所说的“典乐”，就是掌管祭祀庆典的音乐歌舞；“教胄子”就是教育后代。中国远古的教育，首先是音乐舞蹈的教育，即“乐教”。

降至夏、商、周三代，教育更受重视。夏即有夏后启教民的记载。据传说，夏后启之所以能够战胜有扈氏，就是依仗着“教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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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功。而其“教善”的内容，则包含了“亲亲长长”之类的人伦道德。从夏后启所施行的教育看来，夏代教育已经具有服务于奴隶主征伐天下的目的。商代是中华古典文明成熟的时期，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史称“殷人尊神”，“乐”是“娱神”的手段，所以，商代的乐教相当发达，“以乐造士”
 
[3]

 是商代教育的特点。西周是中华古典文明发展的高峰，教育也演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周公在《尚书·酒诰》这篇重要文告中反复强调一个“教”字，大谈文王之教，主张以“教”育“德”。他从“敬德”思想出发，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春秋时代以前，中国的教育都是官学教育，即所谓“学在王官”。儒家创始人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即首先让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加以教育。他还带头开办私学，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其子女入学，实行“有教无类”，以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六艺”作为教育内容，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从此，教育扩展到了民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仅继承了夏、商、周三代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模式。

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的局面。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秦王朝采用法家的主张，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主要措施是：改化黔首，匡饰异俗；书同文字，经纬天下；禁止挟书，以吏为师。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无疑加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的灭亡。

与秦始皇不同，汉武帝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帝国，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教育上，采用儒家经典作为养士和取士的重要依据，也就是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从而完成了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此后，中国古代教育便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以传授经学为第一要务，学风与士风为之丕变，“通经致用”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和准则，谱写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

汉代对于教育的重视，除了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外，朝廷特别任命太常专门掌管文教。太常位居“九卿”之首，原为主管宗庙礼仪的官员，后又负责管理文教。这种教育行政体制，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的性质。此外，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进行视察，称做视学。据史书记载，东汉以后皇帝常到太学视学，例如，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于太学建立之初，就巡幸太学，赏赐博士弟子。后来，他再次到太学视学，并集合诸博士开展学术讨论，与太学师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
 
[4]

 。以后，安帝、灵帝、献帝等，都曾仿效光武帝，到太学视学，以示最高统治者对教育的关怀与重视。

汉代以后，凡是崇尚儒学的王朝，都比较重视教育。南朝宋武帝面对因动乱而荒废了的学校教育，曾感慨地说：“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野，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他下诏兴学，选儒官。南朝宋文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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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馆为“四馆”之一。据文献记载，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
 
[6]

 。影响很大。北朝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孝文帝更是仰慕汉族文化，大力兴办儒学，史称“孝文钦明稽古，笃好坟籍，坐舆据鞍，不忘讲道”
 
[7]

 。他还“立孔子庙于京师”。一切礼仪制度均效法汉人，大大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北齐文宣帝曾下令全国各地郡学，立孔子庙，并明令定期举行祭祀，开全国各郡学祀孔的先河。

隋王朝建立以后，曾下诏广泛征集儒家经典，并加以整理、分类，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同时，借助于全国的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促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在经学教育方面有所改革和发展。

唐王朝开国伊始，高祖即“颇好儒臣”，下诏兴学崇儒，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使“学者慕响，儒教聿学”。唐太宗更是“锐意经术”，即帝位后，先后设立弘文馆、崇贤馆，选拔儒术通明、学堪师范的儒家学者，委以重任，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讨政事。唐太宗还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成《五经正义》，几经审订，颁行天下，定为全国各级各类官学的统一教材与明经科举考试的准式。

宋王朝为了抑制豪门，强化皇权，吸引庶族地主参政，扩大统治基础，便极力“兴文教，抑武事”，多次掀起兴学运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发起第一次兴学运动，州县普遍立学，并改革科举。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发起第二次兴学运动，改革学校制度，创立太学“三舍法”；颁《三经新义》，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徽宗绍圣年间，蔡京发动第三次兴学运动，不仅声势、规模超过前两次，而且取得了一些实际效果。宋真宗曾作过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取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颇能反映其“重文”的政策导向。宋真宗时，创立了学田制，宋神宗时又诏给诸路学田，学田遂普及于诸路，从而为办学提供了经费保障。

辽、金、元的统治者为了加速本民族的文明进程，都采取了大力推行“汉化”教育的文教政策。尊孔崇儒则是这一政策的核心。辽主鸿基曾亲颁《五经传疏》给国学。辽兴宗重熙年间重用契丹族儒学大师萧韩家奴，以“明礼义，正法度”相标榜。金代的汉化教育更加深入，“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
 
[8]

 。元王朝建立后，元世祖不仅重视推行汉法，而且亲自挑选蒙古贵族子弟入太学接受教育，还创立社学以普及教育，并诏令地方长官利用孔庙的祭孔活动，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加强社会教化。

明王朝建立后，一直把尊经崇儒作为国策。明太祖于洪武初年下诏：“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9]

 并遣使向全国访求贤才，诏纳明经儒士，给予高官厚禄。礼致耆儒，尊崇程朱理学，成为明代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明太祖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更定学田制度，规定地方府、州、县均设置学田，以供办学经费和师生伙食之用；并实行所谓“赡贫供课”制，扶助贫困学生上学。这对教育的普及化与平民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王朝统治者同样尊崇程朱理学，以之作为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权威。康熙皇帝曾亲书匾额“学达天性”四字，赐崇安武夷五曲书院暨婺源阙里紫阳书院悬挂；又书匾额“大儒世泽”四字及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赐考亭书院悬挂。他还下旨把朱熹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并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大臣辑《朱子全书》，又亲自作序，颁行全国。

由于国家对儒学和教育的重视，从而使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及一定程度的普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所创办的私学，弟子就达到三千人。汉代，建立了太学，太学生最多时达到三万人。唐代，太学学生额定为五百人，四门学学生额定为一千三百人，地方经科学校学生约有八万三千余人。宋代，熙宁四年创太学三舍法，三舍学生共二千四百人。徽宗崇宁元年三舍学生达三千八百人。地方官学的学生更多。此外，宋代还广建书院，据统计，书院达三百九十七所。元代以后，全国城镇和乡村，广泛建立社学，明洪武年间，单是姑苏府，城、乡所建社学即达七百三十所。民间教育相当普及。

中国历代王朝的重教与重儒是联系在一起的。重视儒学，必然重视教育。儒学通过教育而获得推广，教育又依靠儒学而得到普及。

二、学校制度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学校。从官学到私学，从中央的太学到地方的县学，从书院到私塾，学校的类型多种多样，制度是比较完善的。

在儒家经典《周礼》和《礼记》中，都载有“成均”与“成均之法”。据汉儒董仲舒称：“成均，均为五帝之学。”郑玄因袭此说，认为成均是五帝时学校的名称，并由“均，调也”之义推论“成均”之学以乐教为主；成均的乐教传统，流传后世，成为古代教育的借鉴，以致西周大司乐所掌仍为“成均之法”，以“乐”教育贵胄子弟
 
[10]

 。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学校萌芽传说的最早记载。

在古代文献中，学校有庠序之称。一般都把有虞氏之学叫做“庠”，而把夏后氏之学叫做“序”。孟子说：“庠者，养也。”“庠”原本是贮藏大米的仓库，因其贮藏过养人之物，遂发展成为“善养人”的处所。孟子又说：“夏曰序”
 
[11]

 。“庠”和“序”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学校的雏形。

从文献记载看，周代设有“五学之制”，即：太学又称辟雍，为承师问道、天子自学、举行盛典之所，由太师、太保、太傅掌管；南学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掌管；北学上庠，为学书之所，由诏书者掌管；东学东序，为学干戈羽龠之所，由乐师掌管；西学瞽宗，为演礼之所，由礼官掌管。“五学之制”突出地反映了古代“学在王官”的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经济下移、政治下移与学术下移三位一体的社会变革。所谓学术下移，就是由“学在王官”进至“学在民间”，私学开始兴起。儒学创始人孔子是创办私学最有成效的一位教育家，他设“杏坛”讲学，弟子三千，有成就者七十二人。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所诸侯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允许私人自由讲学，成为后世书院的嚆矢。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之为“稷下书院”，他说：“在中国，书院的创始可追溯到这个很早的时期。其中最有名的是齐国首都的稷下书院。”
 
[12]

 春秋战国以后，我国的教育体制一直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形式。

汉兴，适应我国中央集权制的官立太学制度正式确立。汉儒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兴办太学，他说：“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13]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责成丞相、太常等贯彻执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遵循武帝的旨意，拟定了创办太学的具体方案：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在原有博士官的基础上兴建太学。第二，规定博士弟子的限额、身份以及选送办法，招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由太常或地方官选补，享受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优待。第三，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中、上等的可以任官。这一太学制度，为中国历代王朝所沿袭，成为培养上层统治人才的高等学府。

汉代中央官学除了太学以外，还有官邸学和鸿都门学。官邸学是贵族子弟学校。临朝执政的邓太后，认识到贵族子弟不受教育，将是“祸败所从来”。为了“褒崇圣道，以匡失俗”，邓太后决心立学设教，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开邸第设学，诏征王室和邓氏子弟入学，邓太后还亲临监视，勉励子弟认真学习。鸿都门学则是一所文艺专科学院，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据说曾招致近千名学生，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

至于汉代的地方官学，则有郡国学校。郡国学最早创建于蜀郡。据记载，文翁在担任蜀郡太守期间，为了改变当地落后风习，一方面选拔郡县小吏中的优秀之士，派遣京师，学习儒经和汉代的“律令”，学成归蜀，以引进中原先进的文化；另方面又在成都创建官立学府，招收生徒，免除其徭役，学成之后，授以重任
 
[14]

 。

三国时期，魏国的太学制度又有新举措，创立了“五经课试法”，规定初入学者叫“门人”，经过两年学习之后，考试能通一经者，才称为“弟子”，成为正式的太学生。考试不及格者，革除学籍。通五经者授予一定的官职。

西晋创立了国子学。据史籍记载：“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15]

 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国子学。这种规定显然是为当时的门阀制度服务的。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曾下令在京师开设单科性的四馆，即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儒学馆。梁武帝萧衍亦广开学馆，并于天监五年（公元506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16]

 集雅馆既是学校，又兼研究院性质。这是古代学校制度的又一新发展。

隋代又创立国子监，设祭酒专门掌管教育，属下且有主簿、录事等官员负责领导官学。除了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及书学、算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外，地方亦设有州郡县学。

唐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等专科学校。地方则设有郡县学。以经学教育为主的官学归国子监领导，且于国子监下设立广文馆。其他专业性的官学，皆归各有关业务部门领导。官学体制基本上确定下来。

宋代进一步完善了官学体制。中央官学中的国子学、太学、辟雍、广文馆、四门学、武学、律学、小学等，归国子监管辖；诸王宫学、宗学、道学，直属中央朝廷管辖；算学、书学、画学、医学则分属太史局、书艺局、图画局、太医局管辖。地方官学有府学、州学、军学、监学及县学。

元朝的国子学，特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这显然是适应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的需要而设立的。

在地方官学中，值得一提的是庙学与社学。庙学出现于金、元之际。据记载：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17]

 。到了元代，庙学普遍发展，并制定了完备的典礼，遂成“一代庙学之制”
 
[18]

 。庙学实际上是进行儒学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它与地方学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孔庙为校址，以祭奠为中心进行的一种临时性的教育，除学生之外，民家子弟亦可旁听。可以说是一种在民间进行普及教育的形式。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又创立社学。官方规定：全国各县所属村庄，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要求每社建立一所学校，选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
 
[19]

 。以便对农民加强道德教化，普及农桑耕种技术。

降及明清（见彩图8），官学大致可区别为国子监、府州县学和社学三级三类。据史籍记载：当时“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
 
[20]

 。诚如张业在《国子监题名记碑》中所说：“国家以贤才为元气，贤才盛则盛，贤才衰则衰，才学者贤才所由以盛衰也。”
 
[21]

 明清统治者设立国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经纶抚治的文臣”。社学，清又称义学，也是官方管辖下的民间教育场所。

至于私学，汉代以来一直比较发达。据司马迁记载，孔子死后埋葬于鲁城北泗上，有弟子及鲁人一百多家移居于孔子墓附近，其村落命名为“孔里”。其地世世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也在这里从事儒学教育活动，至汉二百余年不绝。司马迁的父亲过鲁时曾见到诸生习礼盛况，“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以致流连忘返
 
[22]

 。又据《汉书》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即帝位之前，带兵围鲁，鲁儒依然讲诵习礼不辍，“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
 
[23]

 私学教育之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汉承其后，私学教育相当发达。汉代私学大体上有三种基本类型：进行蒙学教育的书馆，学习经书的乡塾和从事专经教育的精舍。东汉特别重视经学教育。当时，私人教学的基地，多取名为“精舍”，或称“精庐”。它是后世书院的前身。清代阮元曾将他所创立的书院命名为“诂经精舍”，表示了对汉代私人讲学之风的追慕之情，从中亦不难看出精舍与书院之间的联系。

魏晋时期的私学教育，已经比较普及。私学既有蒙学性质的“书舍”，也有精研儒家经典的学校。有的私学既收束修，又可以免资入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亦可寄宿。例如，著名私学教育家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食衣。”
 
[24]

 这种私学更近似于后世的书院。南北朝时期的儒家私学，多为一些名儒所创办。这些儒家私学大师一般都不求个人荣利，绝意仕途，毕生从事私学教育。这也是私学昌盛和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官学的衰微，一些好学之士，便隐居教授，“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从而直接导致了书院的建立。

书院始建于唐代。最初，由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唐朝朝廷收藏、校勘图书的场所，主要职责是刊辑经籍，并负责荐举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以备皇帝参考。作为学校性质的书院则是私人建立的。开始时，一些学者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受徒讲学的书院。例如，刘庆林建皇寮书院从事讲学
 
[25]

 ；陈衮建义门书院，“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
 
[26]

 ；梧桐书院乃“罗靖、罗简讲学之所”
 
[27]

 ；等等。

宋代是书院大发展的时期。宋初，白鹿洞、岳麓（见彩图15）、应天府（睢阳）、嵩阳、石鼓等书院就已经十分著名。终宋之世，书院数量不断增加，有人统计，宋代书院达397所之多。一般说来，书院兼有三项任务：一是藏书，二是供祀，三是讲学。就藏书而言，应天府书院有藏书数千卷。白鹿洞书院刚刚修复，朱熹即将刘仁季赠送的《汉书》四十四通，送白鹿洞书院收藏，并奏请赐监本《九经注疏》藏于洞。就供祀而言，由供祀孔子扩大到供祀一个学派的先辈。南宋书院除供祀孔孟等儒家先圣先师外，特别重视供祀周、程、邵、张等大师，一则推重学统，“续千载不传之绪”，提高本学派的地位；再则纪念本师，标明或保持本学派的学术特点和学风。有的书院供祀的对象达数十人，从书院的供祀对象往往可以判断其政治倾向和学术宗旨。就讲学而言，书院以讲学作为主要活动，这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主要标志。南宋书院在讲学活动中有很多特点，例如：重视选择名师讲学；讲学内容具有学派特点，一个书院往往是某一学派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不同学派可以交互相聘，开展讲学活动，进行学术论辩；书院讲学，强调以自学为主，师生共研习、同商量。书院的讲学活动大大促进了两宋学术文化的发展。

宋代也是书院制度化的时期。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亲手拟定了《白鹿洞书院教条》。这是书院制度化的主要标志。《白鹿洞书院教条》明确规定，书院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为学之目；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并提出了一系列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它成为书院的标准学规。从孔孟私学，经稷下学宫、精舍或精庐，到书院制度，代表着中国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而制度化的书院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原本作为私学教育机构的书院制度，到了元代，却开始走向官学化。元朝政府除对原有书院采用保留和鼓励的办法外，还帮助一些有名的官吏和学者广建书院，“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
 
[28]

 ，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乃至经费供给等都加强了控制。元朝书院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备案。这就促使书院发生了官学化的变化。

明代书院的发展比较曲折。嘉靖、万历以后，曾连续四次禁毁书院。第一次发生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起因于湛若水被指斥“倡其邪说，广收无赖，私创书院”，而下令罢各处私创书院。第二次发生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以官学不修，多建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诏“毁天下书院”。第三次发生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以“空谈废业”和“摇撼朝廷”为名，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则因东林学派“讽议朝政，裁量人物”，魏忠贤党人残害东林，并矫旨拆毁天下书院。但有禁毁就有反禁毁，每次禁毁不久即有所恢复，书院还是办了不少，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745所。书院的活动亦盛况空前。例如，东林书院经常招集士绅讲学，“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
 
[29]

 当时，朝野士大夫争相响附，尤其是吴皖赣浙四省学士，几乎无一不属于东林之士，即令首倡并研究西方科学的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等人，也常到东林书院讲学。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不仅重视“涤荡凝滞，开发性灵”，活跃思想；而且标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心国事。确实为学术界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

鉴于明朝书院屡禁不绝的教训，清朝政府变抑制而为提倡。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谕知各省设立书院。这是清代提倡书院之始。清政府明令所设书院皆由封疆大臣控制，并由政府拨给经费，书院应为“读书应举”服务。实际上是以官办书院代替私人书院。这样，对书院的控制就容易得多了。清代书院以考据学派大师阮元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最为著名。杭州诂经精舍，首尾近百年，使两浙人文之盛冠于全国；广州“学海堂”也促使岭海人物蒸蒸日上。

中国古代的学校制度，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官学与私学并举，二者遍布全国，为实践儒家“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的教育理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

中国古代教育不仅学校制度比较完备，而且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极富特色。

上古时代的中国原始教育，是以“声”为工具进行的，经历过所谓“声教讫于四海”的乐教阶段。同时，以“仪”为工具的原始礼教也很发达。宗教活动的仪式（礼）和原始音乐舞蹈（乐），构成了当时教育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这种原始的施教形式和内容，是由原始思想富有具体形象性和神秘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夏代是我国文明时代的开端。上古原始社会的“礼”与“乐”传至夏代，内容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据记载，夏代已建立宗庙、社稷，举行郊天之祭，用于祭祀的夏礼远比虞舜时期隆重。夏代之乐，也远比上古时代发达，《大夏》之乐就是一个例证，它在西周被列为“六艺”之一。屈原曾描绘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
 
[30]

 反映出乐在夏代已逐渐变为奴隶主享乐的工具。

商代的礼乐教育也非常发达。传说商汤曾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
 
[31]

 。商人在祭祀成汤时，敲钟击鼓，跳起万舞，嘉宾纷至，人人欢欣鼓舞，场面非常热闹。所谓“万舞”，是一位名字叫“万”的乐师所教的舞蹈。商代甲骨卜辞还把大学与宗庙神坛相提并论，说明商代的大学是施礼观化的场所。

夏商礼乐流传至西周，有的便成了礼教与乐教的重要内容。礼乐对西周一代思想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影响十分深刻，以至形成了以尊礼重乐为特点的教育，并实行“诗书礼乐以造士”
 
[32]

 。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和乐舞，其中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礼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规范。周公以制礼作乐作为治国安民的重要措施，说明西周礼乐虽然仍服务于宗教的需要，但已逐渐政治化与伦理化了。

孔子沿着周公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最终完成了礼乐的政治化与伦理化，并将礼乐教育具体化，为我国古代教育做了奠基的工作。孔子十分重视礼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
 
[33]

 ，“立于礼，成于乐”
 
[34]

 ，以礼与乐作为人格修养的两大纲领。同时，孔子还把制礼作乐的权力操纵在谁手里，当做国家兴衰的准绳；把礼乐的使用当做严等级、定名分的标志。为了有效地进行礼乐教育，孔子系统地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作为基本教材。孔子的教学科目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而教学内容则包括四个基本方面，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35]

 。即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技能技巧的培养。可以说，这是一种德行兼备、知能兼求的教育。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德育的传统。他从性善论出发，在政治上主张行“仁政”，在教育上则要求“善教”，以善教辅助仁政。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36]

 孟子所谓“善教”，就是老者能衣帛食肉，老百姓能不饥不寒，然后再兴办学校，施行教化。教育的内容则是“申之以孝悌之义”
 
[37]

 。孝悌是礼教的核心。孟子把社会中的人伦关系概括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伦，并提出处理五伦关系的准则，就是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38]

 。其中，以父子间的尊卑关系和兄弟间的长幼关系最为重要。对父兄的尊敬就表现为孝悌。孝悌是人们先天的“善端”发展而成的仁、义、礼、智“四德”的实际内容。同时，乐教也是从属于孝悌的。孟子还提出了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内容，例如：“存其心，养其性”，“反身而诚”，“求放心”，培养“浩然之气”，等等。

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主张“化性起伪”。何为“伪”？荀子解释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39]

 只要是人为的东西，都是“伪”，“伪”是人为的意思。所谓“化性起伪”，就是人为地改变人性。由于人性是恶的，因此必须通过圣人来教化，用“礼义法度”和道德规范来引导人们不断向善，追求进步。荀子很重视读经，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40]

 把读经的重点放在“礼”上，以读礼为学习的终点。他还认为“乐合同，礼别异”
 
[41]

 ，礼乐统管人心，是学习的总纲。荀子既是战国后期礼乐教育的大力提倡者，也开启了两汉时期经学教育的先河。

两汉特别提倡经学教育。所谓经学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儒家经书是传统文化的集结，所以经学教育不可避免地侧重于传授儒家传统思想。但是，汉代的经学教育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汉代经学教育标榜“通经致用”。它不但要求通晓儒家经书，而且要求运用经学治世济民。汉代学者援经治事、理财甚至决狱者，屡见不鲜。说明汉代经学教育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其二，汉代经学教育兼容多种学科。经学实际上是一门尚未分化的学问，这就使汉代的经学教育，具有兼容哲学、伦理、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当时的经师们也有意识地吸取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充实儒学的内容，增强儒家政治、伦理、哲学观点的说服力。今文经学派就在吸收谶纬迷信思想的同时，大量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为其神学谎言作论证，使之神秘化。例如，在天文学知识方面，京房《易》论述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的天文观测记录，纬书《周易·乾凿度》阐述了有关宇宙演化的理论，《尚书纬·考灵曜》保存了有关地动说的材料。在农业知识方面，《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的先声，为统治者排列了遵照天时进行政治活动的时间表；《周礼·地官·司徒》提出了“土宜之法”，用以安排农事（“以任土事”）。在音律学方面，蔡邕在讲说《礼》经时，探究了音律学原理和乐器音律测定问题，他说：“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不能，则假数以正其度，度数正则音正矣。”“钟以斤两尺寸所容受升斗之数为法，律亦以分寸长短为度。”
 
[42]

 京房创造了六十律，制作了弦律。在数学方面，诚如范文澜所说：“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纬书兼讲天文历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
 
[43]

 在历史上，刘歆、马融、郑玄、贾逵等汉代经师，都是精通算学的学者。这类天文学、农学、音律学、数学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传授。儒家就是“有六艺以教民者”
 
[44]

 。郑玄曾将教育内容归结为两大类：德行和道艺，即道德行为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传授。他概括说：“学，修德学道。”
 
[45]

 “道”包括“艺”在内，如马融所说：“道，六艺。”
 
[46]

 这是符合汉代教育的实际的。

在隋唐时期的官学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经学教育。隋、唐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结束了汉代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经学。经学教育也出现了新的气象。一是盛行义疏之学。隋代的刘焯、刘炫，“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
 
[47]

 唐代许多经师，学识广博，善于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陆德明、徐文远说经，随端立义，各出己意，既博且辩，常令听者忘倦。国子祭酒孔颖达更是一代儒宗，他奉诏编撰五经正义，几经更定，颁行全国，成为各级各类经学专科学校的统一教材。二是重视传授科技知识。隋唐一些经师在科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史称“刘焯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尚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奥秘。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又称刘炫“与术者修天文律历”，曾编著《算术》一卷
 
[48]

 。他修订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为僧一行进行人类历史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工作打下了基础。二刘在讲经的同时，兼传科技知识，孔颖达就是刘焯的门人。唐初傅弈和吕才等学者，还依据儒学经义，反对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迷信，指斥佛教“入家破家，入国破国”
 
[49]

 ，传授了自然科学知识。这是唐代儒学对科技教育所做的特殊贡献。

宋代的儒学教育又有新的发展。宋初范仲淹兴学时，特别将当时著名教育家胡瑗创立的“苏湖教法”推广到全国。“苏湖教法”的核心是“分斋教学”制度。所谓“分斋”，就是在太学中分“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斋的学生必须学习六经经义，通晓儒家经典，具备较高的学术、道德修养。治事斋中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每个学生可以选学一个主科，兼学一个或几个副科。胡瑗这一分斋教学制度把行政、军事、水利、历算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正规教学，改变了以儒学经典为主的单一的教学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创举。胡瑗的分斋教学原则和主副科制度，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儒家传统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指导原则。学问的门类原本多种多样，每个人一般不能兼习所有学科，只能依据各人的特长，学好一门或数门科学。分斋教学将志趣爱好、所习科目相同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相互研讨，相互磨砺，便于学生各尽其材，迅速成长。同时，胡瑗还注意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例如，他创造了一种直观教学法，将《周礼》、《仪礼》、《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形、图表，悬挂于讲堂之上，使学生从这些图形、图表中，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理解和掌握古代礼制的内容。又如，他带领学生考察游历，一次自吴兴率学生游历关中，至潼关，道路峻隘，舍车步行。既至关门，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伟，令人感奋不已，大大激发了师生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

宋代儒学教育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四书”教育。从北宋程颢、程颐开始，特别表扬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至南宋朱熹又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完成《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与“五经”并立，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朱熹总结古代教育的经验，主张依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和思维水平，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50]

 小学教育是为培养圣贤打“坯模”，大学是进一步在上面加“光饰”。朱熹还提倡一种特殊的读书法，据记载，其“门人与私淑之徒，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
 
[51]

 。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宋代更加重视“蒙学”教育。我国古代提倡“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在儿童智慧刚刚萌发时施以教育，用正当的方法启迪儿童健康成长。因此“小学”教育被称为“蒙学”教育。蒙学教育在知识教学上重视对基本知识熟读牢记。宋代编订了各种蒙学教材。综合性的蒙学教材《百家姓》和《三字经》，即为宋人所作。《三字经》文字简练，句句成韵，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背诵。它先谈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次及道德教育的基本纲领，然后介绍名物常识、读书次序、历史知识、勤勉好学范例，娓娓动听。例如，它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篇幅虽短，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而且非常系统、准确，实属罕见。它从宋末，经元、明、清，直到近代仍广为流传。在宋代流行的蒙学教材还有梁周兴嗣所著《千字文》，也是一种韵文体，四字为句，全文共二百五十句，无一字重复，以识字为主，包括天文、史地、动植物、农业知识、道德规范，如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乐殊贵贱，礼别尊卑。上和下睦，夫倡妇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押韵上口，便于记诵，又很实用，所以流传甚为远广。

明制以科举为盛，学校惟储才以应科举。明代的太学教育，一依古制，“本之德行，文以六艺”
 
[52]

 。其教学内容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说苑》等书。关于《四书》中的《孟子》一书，朱元璋特别命令，删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触犯君权独尊的条文，达85处之多，编成《孟子节文》，刻版颁行全国学校，并规定删去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53]

 。清承明制，科举以经义取士，“使士子沉潜于《四书》、《五经》之书。”
 
[54]

 至于广泛设立于全国城镇和乡村的社学，其教学内容，除传统小学所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孝经》、《四书》之外，特别强调讲习冠婚丧祭之礼，进行礼仪教育。此外，新编了许多蒙学教材，流传较广的有：明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清王相编的《女四书》（包括《女诫》、《女论语》、《内训》和《女范捷录》），清程允升著、经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等等。程度较高的蒙学还要学习《东莱博议》、《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等古文和《声律启蒙》之类的读物。

应该提到的是，清代著名教育家颜元，曾提出一套实学教育主张。在教育内容上，他反对“重心轻身”的教育，主张身心兼顾、性形并重的教育；反对书本教育，主张实事、实用的教育；反对“重文轻武”的教育，主张“文武兼备”的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习行”教学法，反对只用口耳，提倡用手足的活动，也就是用“实践”、“习动”、“劳动”以及强调观察实验等方法，以代替单纯的讲说和静坐读书。堪称中国古代教学发展史上的一次解放运动。

在儒家的影响下，明清两代的科普教育相当活跃。程大位所著《直指算法统宗》，全面介绍了近古时代的珠算。用珠算代替筹算，是计算工具的一大进步。《直指算法统宗》具有科普读物的特点，它问世之后，“海内握算持筹之士，莫不家藏一编，”
 
[55]

 畅行达三百年之久，大大推动了珠算的应用，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经济的发展。方观承所著《木棉图说》，绘有十六幅图并配有解说，系统地介绍了从种棉到织布的全过程，总结了各个生产程序的实际经验，对提高当时植棉和纺织技术有很大价值，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此外，工艺技术、医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科普读物。

我国古代的教育是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内容以道德教育为本，而辅之以技艺，即在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兼顾智能教育。这种教育曾使中国在历史上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亦在长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四、教育的目的

儒家大力提倡教化，主张教育服务于政治，为统治阶级培养各类人才，提高民族素质。一言以蔽之，儒家的教育目的性非常明确。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

如前所述，夏后启依仗“教善”之功而战胜了有扈氏，其教育已经具有服务于奴隶主征伐天下的目的。商、周时期形成了以尊礼重乐为特点的教育，并以礼乐“造士”，亦即通过礼乐教化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

儒家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传统，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以礼乐教化作为致治的重要手段，并以极大的热忱从事教育活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儒家创始人孔子，坚持以道自任，即以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所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56]

 而“士”之弘毅与否，与人格的训练密切相关。教育是培养高尚人格的有效途径。由此出发，孔子认为，教育的基本目的就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或君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57]

 。何为优？《说文》：“优，饶也，从人从忧。”孔子所说的“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官的人已经尽了职责而尚有余力，应致力于学问；做学问的人有了丰富的知识仍有余力，应去做官。有志于学问（“学”）是“志道”，实践所学（“仕”）是“弘道”。这是对于“士”即知识分子而言。对于人民大众而言，则是“先富后教”，使其懂得礼义廉耻，提高社会道德风尚。

孟子也同孔子一样，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治人”的“君子”。他特别强调“明人伦”，认为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兴学的目的“皆所以明人伦也”，即都是为了昌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各种关系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只要诸侯、卿大夫、士等上层统治者都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准则，下层广大民众自然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58]

 。至于非“君子”的下层百姓，孟子主张在其不饥不寒的前提下，兴办学校，申明孝悌之义，加强人伦教化，以实现“王道”之治。

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化性起伪”，不仅可以化愚为智，转恶为善，还可以变贱为贵，改贫为富，成为“圣人”和“士君子”。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惟学乎！”
 
[59]

 在政治上，荀子主张“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在教育目的上，荀子主张培养推行“礼法”的“卿相士大夫”的后备军，即所谓“文积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的贤能的“儒者”。不过，荀子又对儒者作了“俗儒”、“雅儒”、“大儒”的区分。“俗儒”由于“术谬学杂”，不懂得取法“后王”而统一当今的制度，也不知道重视礼义和《诗》、《书》，而遭到荀子的鄙弃。雅儒主张取法“后王”而“一制度”，可以用他们治理“千乘之国”。这是荀子所要培养的最基本的人才。而荀子教育的最高目的，则是要培养“大儒”。因为“大儒”不仅能取法“后王”，“统礼仪，一制度”，并且善于掌握“礼法”的大原则，做到“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
 
[60]

 。这类“大儒”也就是荀子所要培养的理想中的“圣人”。

汉代以后，儒家对于教育目的论说甚多，实践也更加自觉。董仲舒认为，兴学养士是获致统治人才的重要途径，“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他在贤良对策中，建议汉武帝兴太学以养士，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的基地。他说：“养士之大者，莫大虖（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61]

 太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英才。这也为后世官学教育确立了目标。此外，董仲舒还很重视施行社会教化，他提出：“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62]

 全国城乡普遍设立学校，以此为基地，承流宣化，“节民以礼”，移风易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直接以儒学教育服务于政治。曹魏将儒学教育作为树立“仁义礼让”之风的重要手段。魏文帝曹丕曾作出规定，根据读经的多少决定太学生将来做官的大小。晋代傅玄强调：“兴国家者，莫贵乎人”，“宣德教者，莫明乎学。”
 
[63]

 主张教化的目的是使人民普遍懂得礼义，避免彼此相争相残，消除社会矛盾，为治国以至平天下奠定思想基础。北魏孝文帝仰慕汉族文化，兴办教育，推行汉化，大大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唐代以教育与科举相结合，网罗人才。唐太宗在检阅新科进士时，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最能反映唐代教育与科举的作用与本质。同时，唐代强调礼教，重视“以礼坊民”；并且以孝悌为礼教之本，极力提倡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在提倡孝道的后面，隐藏着“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目的。

宋儒对教育目的的表述，以著名教育家胡瑗所提倡的“明体达用”最为典型，影响也最大。所谓“明体”，就是领会古代圣贤的思想，理解儒学经典的道理，掌握纲常名教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就是实践这些思想、道理和内容，作为修身、治国、处世的指导原则和知识才能。简言之，是一种“学以致用”的精神。它在宋代及后世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例如，程朱理学家突出“明体”，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并把“明体”转化为“穷理”，强调读书；王安石、陈亮、叶适强调“达用”，发展为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颜元等人则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近代还出现体用之争；等等。

明清时期，全国上下普遍设立府、州、县学。究其目的，仍然超不出“育人才”和“善乡俗”两大范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教令说：“治国之要，教育为先；教育之道，学校为本”；朝廷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令郡县皆立学校，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革污染之习，此最为急务，当速行之。”
 
[64]

 清廷《御制学校论》说：“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
 
[65]

 明清府、州、县学的普遍设立，虽然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与平民化。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教育，始终是以培育各类统治人才和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的。这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中华文明赖以持续发展的巨大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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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红楼梦》书影




 [1]
 《史记·五帝本纪》亦记载：“以虁为典乐，教稚子。”


 [2]
 《吕氏春秋·先己》。


 [3]
 《文献通考·学校考》卷四十。


 [4]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后汉书·桓荣传》。


 [5]
 《文献通考·学校考二》。


 [6]
 《宋书·雷次宗传》。


 [7]
 《北史·儒林传序》。


 [8]
 《宋史·陈亮传》。


 [9]
 《明史·太祖二》。


 [10]
 唐贾公彦《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疏”。


 [11]
 《孟子·滕文公上》。


 [12]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13]
 《汉书·董仲舒传》。


 [14]
 《汉书·循吏传》。


 [15]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16]
 《南史·武帝纪》。


 [17]
 《金史·章宗本纪》。


 [1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庙学典礼》。


 [19]
 《元史纪事本末·科举学校之制》。


 [20]
 《明史·选举志一》。


 [21]
 《钦定国子监志·金石志·官师题名碑》。


 [22]
 《史记·孔子世家》。


 [23]
 《汉书·儒林传》。


 [24]
 《晋书·范平传》。


 [25]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


 [26]
 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


 [27]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


 [28]
 《日下旧闻》。


 [29]
 《东林书院志·顾宪成行状》。


 [30]
 《楚辞·离骚》。


 [31]
 《吕氏春秋·古乐》。


 [32]
 《文献通考·学校考》卷四十。


 [33]
 《论语·季氏》。


 [34]
 《论语·泰伯》。


 [35]
 《论语·述而》。


 [36]
 《孟子·尽心上》。


 [37]
 《孟子·梁惠王上》。


 [38]
 《孟子·滕文公上》。


 [39]
 《荀子·性恶》。


 [40]
 《荀子·劝学》。


 [41]
 《荀子·乐论》。


 [42]
 蔡邕《礼记·月令》章句。


 [43]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44]
 《后汉书·郑玄传》。


 [45]
 《郑氏逸书·易注》。


 [46]
 《郑氏逸书·孝经注》。


 [47]
 《隋书·儒林列传序》。


 [48]
 《隋书·刘焯刘炫列传》。


 [49]
 《广弘明集》。


 [50]
 《大学章句序》。


 [51]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52]
 《南雍志》卷一《事纪》。


 [53]
 《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


 [54]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礼部·贡举》。


 [55]
 程世绥《算法统宗·撰序》。


 [56]
 《论语·泰伯》。


 [57]
 《论语·子张》。


 [58]
 《孟子·滕文公上》。


 [59]
 《荀子·儒效》。


 [60]
 《荀子·儒效》。


 [61]
 《汉书·董仲舒传》。


 [62]
 同上。


 [63]
 《傅鹑觚集·太子少傅箴》。


 [64]
 《南雍志》卷一《事纪》。


 [65]
 《钦定国子监志》。


第十章 文学艺术

作为社会文明表征之一的文学艺术，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发达的。儒家曾为繁荣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发达、繁荣的古代文学艺术是儒家文明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

一、真善美统一的审美观念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极富魅力。这同儒家提倡和坚持真善美统一的审美观念密不可分。

儒家追求真善美特别是美善的统一。尽管儒家不否认美同感官愉快、情感满足的联系及其合理性和重要性，但它更强调这种联系必须符合于伦理道德的善，认为美与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并力求实现这种统一。儒家以审美境界为人生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它是一种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高度自由的境界，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所以，在儒家美学中，达到了善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最根本和最广泛的意义上达到了美的境界。

《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给主膳也。”徐铉注：“羊大则美，故从大。”“美”字，最初是指头戴羊形装饰的“大人”即祭司或酋长，与巫术图腾有直接关系；后来逐渐脱离图腾巫术，而同味觉的快感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感官的享乐同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发生矛盾，必然在理论上提出美与善的关系问题。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
 
[1]

 认为治理国家，能使人人各得其所，国泰民安，君主受到远近四方人民的拥戴，就叫做“美”。第一次给美以明确的定义。在伍举看来，美是贤德，不是声色的享乐。这就把善置于美之上。郑国执政子产认为，对于五味、五声、五色之美，必须“为礼以奉之”
 
[2]

 ，也就是用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加以节制。如果不加以节制，就会造成祸害。实际上，这是以“礼”规定美，赋予美以社会伦理道德的内容，并使美成为善的形式。这种思想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明确地区分美和善，是从孔子开始的。一方面，孔子重视审美所给予人的感性的愉快和享受。以音乐欣赏为例，孔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敫如也！绎如也！以成。”
 
[3]

 指出乐曲一般可分三部分：开始是众响忽发、给人以盛大感觉的前奏；接着是声音纯一和谐、节奏鲜明、音色清亮的展开部分；最后是声音相寻相续、不绝如缕的尾声。每一部分各有不同的美。孔子对于音乐美的欣赏，有时达到入迷的地步，“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4]

 另方面，孔子也不否认个体审美的感性愉快同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会发生矛盾。由此出发，孔子区分了美与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5]

 对于《韶》与《武》两种音乐的不同评价，说明美与善是有区别的，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尽美”不一定“尽善”，美可以独立于善而存在。从孔子对音乐的欣赏来看，这种独立于善的美，指的是事物给人以审美的感性愉快和享受的形式特征，如声音的悠扬、和谐、节奏鲜明，等等。这种美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此同时，孔子又主张美与善的统一。因为要求善而使美沦为善的附庸，或者因为追求美而牺牲善，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是追求“尽美”与“尽善”的高度统一。“尽美矣，又尽善也，”应该成为最高的理想追求。

荀子从性恶论观点出发，提出“化性起伪”的善美统一观。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只有通过后天努力学习仁义道德，才有可能使人性改恶从善。如何达到善与美的统一？首先，是加强主体的人格修养。在荀子看来，一个人的修养如果能够达到心好德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显得非常自然而毫不勉强，也就达到了一种完全纯粹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既是人格的善，也是人格的美，是二者的统一。其次，是改造客观的自然环境。荀子主张“化性起伪”，用礼乐规范人的行为，使之符合仁义；同时，礼乐还给人的情感以一种能够充分表达出来的重要的外在形式，这就是所谓“文理隆盛”。这样，“化性起伪”也就兼具善与美的意义。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6]

 美是“性伪合”的结果，也就是天然的材料加上人为活动努力，即客观的自然环境被人同化的结果，其中包含着美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的产物的最早的朦胧意识。

汉儒董仲舒则提出了“天地之美”的美善统一观。在董仲舒看来，天地具有美的品性。天地之美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在于“仁之美”，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
 
[7]

 天地所具有的这种“仁之美”，在于它终而复始，养育万物，并以之奉养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8]

 天“不阿党偏私，而泛爱兼利”
 
[9]

 。这是天地的大仁之所在，也是天地的大美之所在。天地之美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和”。其所谓“和”，是指阴阳二气的和谐、交融，“得阴阳之平”就是“和”。只有阴阳二气协调统一，天地才能产生出奉养人的各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以“和”为美，就是以自然生命的合规律的、协调和谐的发展为美。

儒学家重视美与善的统一，并非不讲美与真的统一。一般说来，儒家还是颇为关心美与真的统一的。例如，儒家一再申述“君子”不妄言、“修辞立其诚”，等等。只不过先秦乃至西汉儒家一直未能在理论上明确地提出过美与真的问题，而其所理解的与美相统一的真又主要以伦理道德为视角，指的是道德情感的真诚。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美与真的问题是由道家的老子首先提出来的。儒家可以说直到东汉王充才明确地提出和集中地探讨了真与美的问题。王充在“疾虚妄”的旗帜下，提出“真美”的概念，大声疾呼地要求美与真相统一，以“真美”去战胜“虚妄”。这是王充《论衡》一书的主旨。王充以“真美”与“虚妄”相对立，其所谓“真”，主要是指记述和评价各种历史的、现实的人物事件的善恶美丑，必须合乎事实，不能“增益事实，为美盛之语”
 
[10]

 。“真”就是要合乎事实，不虚妄，不隐恶。这是对当时普遍存在着的“事实不见用”、“虚妄之言胜真美”的社会风气的有力针砭。

提倡真与美统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颇为常见的。刘勰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明确地指出：“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11]

 区分了“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两种情况，认为“为情而造文”出于“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所以能“要约而写真”，为人所称道、欣赏；“为文而造情”由于“心非郁陶”，目的只在欺世盗名，所以“采滥忽真”，为人所非议、鄙薄。刘勰从文学创作上尖锐地提出了情感与文采的关系问题，认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反对“采滥忽真”，要求文采的美丽必须与情感的真实相一致。充分表现了刘勰对美与真的统一的要求。

钟嵘也是真美统一论者。他主张诗要有一种完全出于自然的美，叫做“自然英旨”。钟嵘反对过分拘泥于声律上的种种规定，他说：“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12]

 这里所说的“真美”，是与“拘忌”相对立的概念，它不只指情感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指用以抒发情感的语言要有一种流畅自然的美。“真美”意味着诗人的情感在文词中获得了毫无拘束的、自然而感人的表现。所以，在钟蝾那里，“真美”实际是指个体情感抒发的自然之美。立足于个体情感的自然抒发讲诗是钟嵘诗论的一个特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对真与美统一的要求。

善与美的统一、真与美的统一，是儒家审美观念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这种真善美统一的审美观念，不仅增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达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文学

中国古代的文学，不仅内容丰富多彩，题材范围广阔，形式多种多样，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几乎应有尽有，而且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让我们先从文学的内容和题材谈起。


（一）文学内容和题材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和题材是十分丰富的，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到上层统治者的宫廷内幕，从男女爱情到疆场征尘，从壮丽河山到田园风光，从农民起义到民族斗争，从抗击侵略到国际交往，从关心民间疾苦到爱国爱家，从提倡纲常伦理到反抗封建礼教，几乎无所不包，无一不成为各类文学形式描写的对象。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内容和题材就很丰富。雅诗和颂诗是反映统治阶级祭祀活动及宫廷生活的乐歌。例如，《小雅·宾之初筵》具体描述了贵族饮宴的场面：宴会开始时，贵族们彼此礼让，“左右秩之”，显得彬彬有礼；当其饮酒未醉时，“威仪反反”，仪态审慎以礼相待；等到酒醉以后，就“不知其秩”、“载号载呶”，狂态毕露了。这是贵族们伪善和放肆品行的真实写照。《诗经》中的国风特别是民歌部分，表现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现实生活，内容复杂，题材广阔。

儒家语录体散文《论语》，记述了孔门师生之间的教学活动，其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13]

 表面上是对松柏的礼赞，实际上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包含了深刻的内容。

同样被列为儒家经典的《孟子》，以磅礴的气势，强烈的感情，锋利的笔触，充分地展示了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汉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文学的形式阐发古代哲人的思想，被后人推崇为“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也”
 
[14]

 。

诗词尤其是唐诗的题材和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战士们怀土思家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诗抒发了诗人“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从军报国壮志。有的诗反映了苛捐杂税给下层百姓带来的痛苦，揭露了贪官污吏的苛虐与残暴。这些都使唐诗增加了新鲜壮丽的光彩。

小说的内容和题材尤为广阔。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期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以赤壁之战为例，《演义》不仅表现了周瑜、孔明的英雄才略，而且描写出鲁肃的诚恳忠厚，黄盖的赤胆忠心，阚泽的机智大胆，蒋干的愚而自用，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长篇小说《水浒传》反映了宋代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斗争，以“排座次”作为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梁山泊这块光明的天地，描绘了农民对“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与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相一致。《金瓶梅》则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绘了由暴发户、市井无赖勾结官府所构成的一个鬼蜮世界，集中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一幅社会生活画面。

歌颂爱国主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英雄传奇小说《北宋志传》描写了北宋杨业一家世代抵抗契丹侵略的忠勇事迹，不仅着力渲染了杨六郎的英雄事迹，而且比较突出地描绘了杨门女将的群像，赞扬保卫祖国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光辉传统，谴责破坏抗敌事业的卖国行为。不过，小说所表现的爱国思想，却与忠君思想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说岳全传》则塑造了民族英雄和爱国统帅岳飞的形象。“以身许国，志必恢复中原，虽死无恨”，是岳飞决心抗金的自白。然而，作品同时也表现了这位抗金民族英雄的愚忠、愚孝、愚仁，甚至死后为鬼，仍处处阻碍部下向昏君和权奸起兵复仇。

受儒家思想影响，不少文学作品中充斥着道德说教的内容。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是文学作品在内容方面的要求。戏剧《五伦全备记》就是为满足这种要求而作的。剧中人物的唱词充满了道德说教的意味，如说：“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是以圣贤出来，做出经书，教人习读，做出诗书，教人歌诵，无非劝化世人，使他个个都习五伦的道理。然经书却是论说道理，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真是典型的以道德说教为内容的作品。

也有的文学作品以反映儒家政治理想为内容。《南柯记》描写槐安国的政治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到三年而成都”；南柯郡的治绩是“只见青山浓翠，绿水渊环，草树光辉，鸟兽肥润。但有人家所在，园池整洁，檐宇森齐。何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虽然托之于蚁穴世界的寓言，却流露了作者从儒家仁政出发的政治理想。

还有的文学作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历史剧《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和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比较注重描写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反映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重视社会道德教化更是儒家对文学内容和题材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成为束缚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文学形式


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多种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存在，也为儒家文明增添了光彩。

1.诗歌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15]

 这是符合实际的。在中国古代诸多文学形式中，诗歌不仅是一种既古老而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儒家认为，诗是表达人的志向的，“诗可以言志”
 
[16]

 ，或“诗言志”
 
[17]

 。这里所说的“志”，指的是主体的怀抱、志向。同时，诗又是抒发人的感情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18]

 把抒发情志看做诗的本质特征。孔子论诗，讲究“兴观群怨”。所谓“兴”，即感兴，使人感动振奋；所谓“观”，即观察，使人认识生活；所谓“群”，即合群，使人团结一致；所谓“怨”，即讽刺，使人警觉清醒。“兴”是求美，“观”是求真，“群”、“怨”是求善。“兴观群怨”实际上是综真善美三者而言之。孔子教育学生说：“不学诗，无以言。”
 
[19]

 这是因为，当时统治者在朝会、祭祀、宴飨、游猎、外交、出兵等各种典礼仪式上，都要“赋诗言志”，或者以诗配乐伴舞礼神；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用诗歌表达思想，交流感情。因此，古代有大量的诗作流传下来。孔子曾经对这些诗歌进行了一番整理，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20]

 孔子选编诗歌，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21]

 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所选编的《诗》亦获得崇高的地位，被列为“五经”之一，称为《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分“风”、“雅”、“颂”三部分。所谓“风”，即地方乐歌，是当时收集编纂的十五个邦域的“民俗歌谣之诗”（朱熹语），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统称“十五国风”。所谓“雅”，即雅乐或朝廷之乐，是周代王畿内的正乐，分“大雅”和“小雅”两种。所谓“颂”，即宗庙之音、祭祀乐歌，主要是周天子、诸侯的祭祀用诗，也有其他礼仪用诗，分周颂、鲁颂、商颂。

《诗经》中除了大量的贵族祝颂诗、颓废诗以及男女爱情诗以外，还有不少政治讽喻诗。单就政治讽喻诗而言，在《大雅》、《小雅》中，即达22篇之多，主要是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诗歌。这些诗歌揭露了政治的腐败和现实的黑暗。例如，《大雅》的《桑柔》、《板》、《荡》等直斥厉王横征暴敛，国人发出了“於乎有哀，国步斯频”的哀叹；《小雅》的《十月之交》、《正月》、《瞻仰》等则集中谴责了幽王宠信褒姒、任用权奸、昏庸误国的罪行。这些讽喻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可以说是周王朝覆灭的挽歌。

后世诗人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使政治讽喻诗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以高度发达的唐诗为例，即不乏政治讽喻诗。郑畋在《马嵬坡》一诗中说：“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末句的“景阳宫井”是用陈后主的典故。当年隋兵打进金陵，陈后主与其宠妃张丽华藏在景阳宫井内，一同作了隋兵的俘虏。诗中以昏昧的陈后主作为玄宗这一“圣明天子”的陪衬，颇有几分讽意。如果说，这首《马嵬坡》诗的讽喻还是比较婉转的话，那么，罗隐的《帝幸蜀》诗，其讽刺可就一针见血了，他说：“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前一回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入蜀，在马嵬坡缢杀杨贵妃以塞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蜀，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其讽刺意味是够辛辣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尤为杰出。他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写了不少讽喻诗。其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抨击“一人荒乐万人愁”的社会现实；第二个特点，揭露统治阶级的“荒乐”及各种弊病，以“救济人病”；第三个特点，是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弘扬民族正气。

诗本来是抒情言志的，但亦不排除说理。宋诗是重理的典型。理学家程颐认为，诗既不能阐扬天理，亦无裨于教化，是毫无价值的“闲言语”。他平生绝少作诗，偶有所作，也是理胜情淡，比如，他作过一首《谢王佺期寄丹诗》：“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意思是说，治病与济世都需要有“灵丹妙药”，但医生的治病之药只能救治一身，解除个人的病痛，保证一人的健康长寿；而儒家的济世之道却能救济众生，解除天下百姓的痛苦，使他们安居乐业，健康长寿。这完全是一首哲理诗。朱熹也写了不少哲理诗，如《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首诗中，朱熹通过生动的比喻，把理性的启悟化为感性的形象，亲切有味地表达出来，颇富哲理。又如《水口行舟》：“昨日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蓬望，依旧青山绿水多。”在这首诗中，朱熹将雨夜行舟的一段经历和感受，凝练为诗句，自然凑泊，真味发溢，流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理趣。

在中国古诗中，山水诗自来别具一格。山水诗多寄托着诗人的挚热情怀，往往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这里仅以唐代诗人的庐山瀑布诗为例，略作论述。张九龄写过一首《湖口望庐山瀑布水》：“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这首诗描写出一幅雄奇绚丽的庐山瀑布远景图，而又寓比寄兴，于写景中寄托着诗人的理想与抱负。表面看来，它好像只是在描写、赞美瀑布的景象，有一种欣赏风景、吟咏山水的名士气度。稍加吟味，即可感觉其中蕴激情，怀壮志，显出诗人胸襟开阔，风度豪放，豪情满怀。真是“诗言志”，山水即人，全诗的艺术效果奇妙有味。李白（见彩图13）有一首为人熟知的《望庐山瀑布》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庐山瀑布到了李白的笔下又是另一番景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瀑布从云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显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势犹壮”的艺术风格。中唐诗人徐凝也写过一首《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然终给人以局促之感，这显然同诗人的气度与胸襟有关。此诗与李白相比，相去甚远，以致遭到苏轼的批评：“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22]



在中国诗歌史上，没有出现过长篇史诗。但是，儒学经典《诗经》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辉煌的艺术成就，构成了我国古代奴隶社会一部壮丽的史诗，是可以与古希腊史诗相媲美的。

2.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也占有重要地位，其成就也是很突出的。

中国的小说虽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粗具规模，却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一直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就保存了很多神话故事。

最早提到“小说”二字的，是《庄子》一书，书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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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指的是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小道新闻，是一种口头文学。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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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才近于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迷信思想盛行，广大人民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运用各种方式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因此，志怪小说大量产生，《搜神记》是其代表作。同时，由于社会流行品评人物的清谈风尚，又促进了记录人物轶文琐事的轶事小说的盛行。《世说新语》就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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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自觉为传奇，认为小说非奇不传，把传人间之奇作为小说的一大特征。洪迈也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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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了小说叙述故事、塑造形象、表达感情的特征，并把小说与唐诗相提并论，使小说登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随着新儒学的产生与发展，宋代以后小说的发展也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这里以几部文学名著为例，予以说明。

《三国演义》不仅是我国章回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开山作品，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它是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运用《三国志》等正史材料，结合丰富的生活经验，创作而成。《演义》描写了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其中，“拥刘反曹”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刘备从一开始就抱着儒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处处以人为本，一生行事“远得人心，近得民望”，被塑造为一个理想的仁君形象。相反，曹操却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他诡谲多变、心狠手毒，“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被塑造为一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具有简洁、明快而又生动的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

《水浒传》是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是施耐庵在宋话本和元杂剧的基础上，汇集民间传说，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而成的。《水浒传》描写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如何一个个被“逼上梁山”的历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水浒传》用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造。起义领袖宋江的形象就是“忠义”的典型。他反对强暴，反对贪官污吏，尤其好“济人贫困，周人之急，扶人之危”，因而被称为“及时雨”。但由于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又是“刀笔小吏”，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孝思想，对统治阶级存在较多的妥协性，被逼上梁山后，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清史留名”。而广大农民起义军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则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大家“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共同形成了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不仅为明代文学而且也为全部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

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见插图7）是曹雪芹创作的。它描写了贾宝玉的爱情与婚姻悲剧，并揭示了造成悲剧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环绕主人公贾宝玉描写了大大小小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年龄和性别、不同姿容和性格的几百个人物，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相互依存和矛盾的关系，天然浑成，不见人工斧凿的痕迹。作者安排了两个鲜明对照的世界：一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大观园，这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是统治者的世界。前者以一群丫鬟为主，还包括贾府娇艳的小姐们在内，是一个自由天真、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的女儿国；后者则是与之对立的男子世界，还包括掌权的贵族妇人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人，在权威和礼教的外衣下，处处都是贪婪、腐败和丑恶。作者以一个贵族家庭为中心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其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对《红楼梦》的评价和研究，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被称为“红学”。

此外，一些小说更直接地宣扬儒家的名教思想。例如，化名“西周生”辑著的清代小说《醒世姻缘传》写了两世姻缘。作品在暴露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污秽、欺诈、罪恶的同时，又站在维护一夫多妻和纲常礼教的立场上，批判所谓“阴阳颠倒，刚柔失宜，雌鸡报晓”的现象，要求妻要“贤惠”，能“容得妾”；妾应当“老实”，知道“嫡庶”之别；而妻妾都该懂得“夫者，妇之天”，要对丈夫“拿出十分的敬重”。并用佛教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解释“恶姻缘”产生的原因。又如，道光年间“燕北闲人”（真名文康）所作的《儿女英雄传》，作者自称小说是传写康熙末年雍正初年“京都一桩公案”，目的是“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世”。作者硬把“儿女”和“英雄”强糅在一起，说“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并据此敷衍成一部“英雄儿女”的传记，着重描绘了一个五伦兼备的“全福家庭”，充斥着迂腐的道德说教。

3.戏剧

戏剧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种形式。儒家在注意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娱乐性的同时，更重视其道德教化功能。因此，道德剧在中国古代戏剧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古典戏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儒家的文艺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诗歌、音乐、舞蹈统称为“乐”。戏剧亦包含在“乐”中。《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据《尚书·舜典》记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勾勒了一幅远古猎人的狂欢图：一群猎人敲击着石器，身披各种兽皮，依照节奏欢快地舞蹈。又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勾画了一幅先民的歌舞图：三人手持牛尾，投足起舞，并唱八阕歌。原始时代的歌舞既是人们内心感情的迸发，也具有祈福和酬谢神明的宗教意味。人们往往用歌舞祭祀祖先、庆贺征战胜利、驱鬼除疫。其中，驱鬼除疫的歌舞称为傩舞，舞者皆戴面具，它的脸谱、化妆、表演在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连孔夫子也要毕恭毕敬地穿戴整齐去看“乡人傩”呢！

西周末年，出现了职业艺人——优，亦称倡优或俳优。倡优以表情动作从事笑谑讽谏。《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一则“优孟衣冠”的故事：楚国宰相孙叔敖为楚庄王称霸立下汗马功劳，死后连儿子的生活都很困难。楚优孟便穿上孙叔敖的衣服，扮演故相孙叔敖去讽谏楚庄王。此后，“优孟衣冠”遂成为优伶的同义语。提倡“善为言笑”必须“合于大道”是儒家的思想，并且构成了中国古典戏剧的特质。

汉代盛行“百戏”，又称散乐，实乃汉代民间歌舞、杂技、武术的总称。有一出叫做《东海黄公》的角抵戏，演东海地方的黄公想以符咒制服老虎，结果反被老虎咬死。角抵本身是摔跤、相扑角力，而角抵戏则有了故事情节，包含了做、念、打几种因素，向真正的戏剧又迈进了一步。

唐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歌舞戏。如大面，又称代面，是戴着面具演出的歌舞戏；钵头，又作拨头，是来自西域的一种艺术形式。此外，还有参军戏，于男角色之外，出现了女角色，还加进了歌唱及弦管伴奏，发展为载歌载舞的故事表演，具备了戏剧的雏形。

两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戏剧终于形成了。这时，不仅有大量的话本问世，而且出现了大型的游艺场——瓦舍。瓦舍的演出“百戏杂陈”，一派兴旺景象。宋杂剧继承了“优孟衣冠”的传统，“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约谏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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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抨击时政，嘲讽权贵，对社会黑暗现象进行辛辣讽刺，是宋杂剧的特点。

与此同时，在北方则流行金院本与诸宫调。金院本是和宋杂剧同一类型的戏剧形式，只是所用音乐和演出方式稍有不同，逐步向代言体的演唱过渡，元杂剧即是以此为基础孕育而成的。诸宫调是以不同曲调编缀起来，铺叙一个长篇故事。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用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曲子铺叙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奠定了王实甫《西厢记》的基础。

元杂剧的出现使中国古典戏剧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一个群星灿烂、名作如云的时代。元人所著录的知名剧作家就有七十余人，杂剧剧目四百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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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汉卿一人创作的杂剧即达六十七部之多，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最脍炙人口的是《窦娥冤》，表现了贫家女窦娥被无辜陷害，不肯向黑暗势力屈服，不甘向命运低头，冤魂感动天地的故事。它如《单刀会》以豪壮的语言、昂扬的情调塑造了关羽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古代英雄。王实甫以《西厢记诸宫调》为蓝本写成的《西厢记》，描写了张生和莺莺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主人公莺莺被塑造成一个以“情”抗“礼”的女性典型。《西厢记》不仅主题思想极其深刻，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成为中国四大名剧之一。

明代心学高扬个性，推动了思想的解放，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16世纪中叶兴起的昆曲，将中国古代戏剧舞台艺术推向一个高峰。明代产生了不少昆曲名家和名作。汤显祖是传奇创作上独领风骚的人物。他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统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牡丹亭》描写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恋，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强烈呼声。其他如《鸣凤记》、《宝剑记》、《浣纱记》等三大传奇，也都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相传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的《鸣凤记》是一部明嘉靖年间的现代戏。剧本写“双忠八义”十位大臣前仆后继，英勇搏斗，历时十七年，终于扳倒权奸严嵩父子的故事。严嵩之子严世蕃恶贯满盈，刚刚伏诛，这出戏立即上演，反映现实政治斗争之迅速及时，可以说前所未有。

在戏剧问题上，儒家从“美风俗，敦教化”的观点出发，持“淫戏”有害论而予以反对。陈淳写过一篇论淫戏的文章，说：“常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养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而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实所关利害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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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淳的这一论述反映了儒家对待戏剧的一般态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戏剧的喜爱，就在于戏剧是最接近民间的，它在形式上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在内容上是反映人民群众自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因此，戏剧不怕禁，也禁不了。

4.散文

散文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形式，而且是最适宜于实用的一种文学形式。

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初。甲骨卜辞就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散文。在儒家典籍中，不乏散文的经典之作。《尚书》是早期散文的代表作，其中的《周书》，包括了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春秋》，语言简练明白，是这个时期散文的进一步发展。而《左传》、《国语》则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的散文作品。《战国策》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经刘向重新整理，定名为《战国策》，相沿至今。

先秦诸子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单就儒家散文而言，早期作品有《论语》，它是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中期作品有《孟子》，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其主要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后期作品有《荀子》，在先秦散文中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其文多长篇大论，必发挥尽致，畅所欲言而后已。大抵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著名的《劝学篇》比喻层出不穷，辞采缤纷，令人应接不暇，且通篇用排偶句法，具有韵文风格。从《论语》经《孟子》到《荀子》，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散文。

两汉是散文高度发达的时代。首先是历史散文的兴盛。其主要标志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
 
[30]

 ，全面反映上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了《史记》这部空前的历史著作。《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传记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也开创了传记文学。《报任安书》表白了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其次是政论散文的勃兴。贾谊是其出色代表。贾谊的《过秦》是一篇著名的政论散文，总结了秦王朝盛衰变化的历史经验，分析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桓宽的《盐铁论》是西汉后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政论散文。它从现实问题出发，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并保持了前期政论文浑朴质实的特点。东汉历史散文除《汉书》外，还出现了赵煜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等杂史类散文，亦可谓散文的一种新发展。

三国时代，曹操的散文独具一格，个性鲜明。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斗争的锋芒。他在文中直言不讳地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是非曹操不能道的。

盛唐时代，除了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外，古文运动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古文运动反对产生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的骈文。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也是儒学复兴的倡导者。他们不仅写下很多政论散文，而且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宋代欧阳修等人将古文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地位。自唐宋迄于明清，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散文作品。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是一部中国古代散文文体分类的集大成之作，它将文章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13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散文文体的状况。

散文一般要求写真人真事，反映现实生活，直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深，朴素自然，能给人以智慧的启示和美的享受，是一种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因而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历久不衰。

三、音乐

音乐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儒家把“乐”看做“敦风俗，美教化”的工具，对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音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原始人在劳动过程中发出一定的呼声，劳动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隙，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于是就产生了节奏。这种节奏就是音乐的起源。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唱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

在中国古代社会，音乐是与宗教祭祀之礼联系在一起的。殷商时期，音乐已经很发达，出现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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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景象。西周贵族统治者也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创作很多颂歌，配合音乐舞蹈，在各种祭祀仪式中进行演奏。每次祭祀后，照例要举行宴会，饮食歌舞，演奏雅乐。相传周公为成王太师，制礼作乐，曾采集文王时的民歌献给成王，称为“采风”。采风的目的，一是为了调查施政的得失利弊，用作讽谏，如《诗经·豳风·七月》以诗的形式记述了农人一年四季劳作生活之苦，其中包含劝教为政无逸的意图；二是为了化民易俗，实施社会教化，改变民风，导民向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乐教”。

儒学创始人孔子同样非常重视音乐。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重视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孔子自己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曾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闻韶乐而为之陶醉。另一方面，重视乐的社会功能，常常把“乐”与“礼”相提并论，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仁”，以“立于礼，成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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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生修养的两大纲目，强调“乐”在完善人格中的重要作用。他整理古代音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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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总结春秋以前的音乐美学思想，形成一套音乐美学理论，要求音乐尽善尽美，内容的善与形式的美高度统一；提出“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准则，“恶郑声之乱雅乐”；还把乐的使用当做严等级、定名分的标志，把乐和礼作为同样重要的政治手段，等等。

汉初统治者受儒家影响，也很重视制礼作乐，认识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歌诗”和舞蹈，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也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乐府”的原始意义。魏晋六朝则将乐府所唱的诗，即汉人所谓“歌诗”，也叫做“乐府”，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不过，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着眼点仍在音乐。到了唐代，完全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虽名为“乐府”，却均未入乐，于是“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若单从入乐这一点看，可谓“乐府”一词的滥用。

唐宋以后，音乐的发展亦深受儒家影响。即如带有道家色彩的白居易，其音乐思想的主要倾向也还是儒家的。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非常爱好音乐，能弹琴，善鉴赏，更擅长描写音乐。他认为，音乐的创作与政治密切相关，“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所以，“销郑卫之声、复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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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的功能在于教化，“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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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很有代表性。唐人尚且如此，宋以后就更不必说了。

一般说来，儒家所注重的是音乐的教化功能，而不是音乐的艺术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音乐艺术的发展。所以，有识之士便对儒家音乐思想展开批判，提倡民间歌曲，为发展音乐艺术开辟道路。冯梦龙收集明代吴地情歌歌词，编成《山歌》专集。他还在序文中肯定桑间濮上之音表现了人间真情，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响亮地发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口号，勇敢地向崇尚雅乐、排斥郑声的传统音乐思想提出了挑战。《山歌》这部民歌歌词专集，是我国古代音乐艺术优秀成果的结集之一。

四、绘画

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来的古代绘画艺术是颇为独特的。

按照通常的看法，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受道家、道教和佛教的影响较多。不过，不应因此而低估儒家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绘画的教化功能。儒家对绘画艺术的社会功能作了定位，主张绘画服务于政治教化。两汉以前的绘画作品，大多是为政教服务的。正如曹植所指出的那样：“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君，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鉴戒者，图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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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显了图画的“鉴戒”作用。唐代著名画家张彦远在论及绘画的社会功能时，认为绘画不仅能够“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而且可以“怡悦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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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和画谱》宣称：“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戒其后，岂徒为是五色之章，以取玩于世也哉。”讲究绘画的“规鉴”作用，无疑带有儒家思想的印记。受儒家绘画“规鉴”论的影响，与政治教化相关的绘画题材受到特别的重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是依据三国张华所著《女史箴》一文，将古代妇女应遵守的清规戒律，即经学家所宣扬的儒家思想，按故事内容分段作图并书以箴言，近似今日之连环画。顾氏还有《列女仁智图》，亦属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作品。王士元为孙四皓创作的《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标题便透露了这幅画的“规鉴”之意，看了这幅画的人都说它“与六经合，观其事迹，不觉千古之远”，使孙四皓“不敢私有，进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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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肃太后为了教育年幼的仁宗皇帝，曾命儒臣采摭历代君臣事迹、祖宗故事及郊礼仪仗，编为《观文览古》、《三朝宝训》、《卤簿图》三部书，命画家绘制成图，并“镂板于禁中”。宋哲宗时，再次取板摹印，散发给近臣及馆殿。宋高宗和孝宗曾书写《毛诗》三百篇，命画家马和之按照诗歌内容画图，将诗歌的内容形象化，借以宣扬“圣教”。于是，遂有《诗经图》的创作。元代兴起的文人画，在明代以后，逐渐占据画坛的主流，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成为主要题材，以自然景物作为抒发画家思想情趣的一种手段，加强了绘画作品的文学趣味，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画的民族特色。

二是建立绘画的管理机构。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典乐”的制度。重视“制度”，乃是儒家传统。绘画方面也是如此，魏晋时期，皇室就设有博士和专门从事鉴别书画的官员。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创立了画院。由于晚唐以来不断有画家入蜀，西蜀也设立了画院。画院至宋徽宗时日趋完备，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招揽天下画家。进入画院的画家，授以不同的职称，享有“俸值”，在服饰上允许与朝官一样服“绯紫”和“佩鱼”。两宋形成的“院体”绘画风格，影响及于明清时期。此外，历代王朝还建立了内府库藏书画文物的管理保存制度。例如，宋徽宗曾对宫内旧藏重新裱装，并亲自为书画题写标签，世称“宣和装”；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内的书画管理工作，授给米芾“书画学博士”称号；命侍臣将宫内藏画编纂为《宣和画谱》，记录231名画家小传和6369件作品。再如，清代内府收藏、鉴定与著录，均超过历代王朝。至乾隆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无遗，藏品大多编入《石渠宝籍》和《秘殿珠林》正、续编，其后又有三编，计数万件之多。画史论著，自魏晋以来，代代不绝，著名者如《古画品录》、《图画见闻志》、《历代名画记》、《画继》、《画史会要》，等等。画史论著之所以发达，当与儒家的史学传统有关。

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繁荣与儒家文化血肉相联。儒家文化是孕育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绘画艺术的要素之一。

五、建筑

儒学在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原始社会的山洞、穴居，到其后的“茅茨土阶”，乃至城池、宫殿，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但始终保持着一贯的建筑风格。

早在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木骨涂泥建筑，这是我国古建筑的开端。中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采用了框架的土木结构体系，创造了独一无二的优美的中国古代建筑。

夏、商、周三代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绝对君权制社会。从文献记载看，三代的王城是“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中之中而立宫”，以宫室为中心规划城市。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秦朝咸阳宫和举世闻名的阿房宫，都是古代关于宫室的记载。按照传统，每建宫城必先立宗庙，后营宫室。宫室是天子的象征，祖庙是宗法的标志，社稷是国土的代表，于是形成“面朝后市，左祖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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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布局。王宫中有“六宫六寝”，“五门三朝”，秩序严整，等级分明，建筑艺术被注入了儒家绝对君权的思想。

儒家对我国古建筑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讲究建筑的和谐。和谐既是一种最高的伦理准则，也是一种最高的美学境界。我国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就体现了这种和谐美。半坡遗址的房屋，已有前堂后室的形式，乃“前朝后寝”的萌芽形式。盘龙城宫殿遗址，有三栋宫室建筑排列在同一轴线上，已经发掘的中间一栋建筑有四室，是居住之所，为寝的型制；其前部一栋，是一厅堂。这组建筑堪称古代“前朝后寝”的实例。明、清紫禁城（见彩图16）宫殿群的布局，同样是按照“前朝后寝”的传统建筑的。其太和、中和、宝和三殿，构成“前朝”；乾清、交泰、坤宁三殿，构成“后寝”。前三殿是皇帝召见群臣、主持朝政的场所，名称都突出一个“和”字，包含君臣配合默契，以求政治稳定，四方太平之意。同中国历代皇宫一样，明、清紫禁城的设计思想也是体现帝王权力的。为了显示整齐庄严的气概，全部主要建筑严格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在整个宫城中以前三殿为重心，其中又以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为其主要建筑，因此在总体布局上，前三殿占据了宫城中最主要的空间，而太和殿前的庭院，平面方形，是宫城内最大的广场，有力地衬托太和殿是整个宫城的主脑。内廷及其他部分，从属于外朝，布局比较紧凑。为了更加强调前朝的尊严，在太和殿前面布置了一系列的庭院和建筑。其中由大清门至天安门为一段，天安门至午门又为一段。午门以后，在弯曲的金水河后面矗立着太和门，其后是太和殿。这一系列处理手法渲染出前朝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在进入太和殿前就已经感到了严肃的气氛。在装修和色彩方面，采用大片黄色琉璃瓦、红墙、红柱和绚丽的彩画。屋顶黄色琉璃与红色墙身、柱子是协调色关系，檐下的青绿色彩画使整体中带有局部对比；而建筑与背景的关系，则是黄色屋顶与蓝色的天空，正好形成强烈对比。同时，还注意到色彩明暗关系的变化，如前三殿明亮的汉白玉石台基，衬托起建筑主体部分，使整个建筑显得明快爽朗。总之，紫禁城宫殿群的总体布局和色彩装饰，体现出了一种伦理的规定，一种人文的秩序，一种序列空间的整体美感。

在城市规划上，儒家思想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唐长安城就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宇文凯设计的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部分，总面积达83平方公里。长安城是在天人合一观念指导下规划设计的。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帝王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称为天子，有权代天行事。因此，皇家宫殿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中心和主体，城市的中轴线穿过皇帝的宝座。长安城皇城坐北朝南，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皇宫的位置突出，在其他建筑群的衬托下，形成有主有从、整齐对称的空间布局。皇室宗庙官署和中央军政机构都设在皇城内。太极宫位于中轴线的最北端，是一组十分壮丽的建筑群，共有十六座大型殿宇，居中的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承香殿等五座大殿；从宫门承天门，到后宫门玄武门一字排开。这些宫殿是长安城的中枢。此外，唐代还先后在长安城的东北和西南，修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两组建筑群，与正宫太极宫合称“三大内”。长安城有南北并列的十四条纵街和东西平行的十一条横街，加上里坊内的街巷，构成便利居民生活的交通网和一百零八个里坊。里坊的四周以高墙包围，其大门在夜间关闭，禁止行人出入。据说，这种纵横干道网所划分的方整里坊制，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井田观念在建筑中的反映。从大明宫基址看，中轴线从南端丹凤门起，延至北面的太液池，长达数公里，以南端外朝纵列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最为壮丽，符合儒家典籍《周礼》中的三朝制度。

儒家讲究孝道，视死如生，重视丧葬制度。由是，祠庙和陵墓建筑相当发达。秦始皇陵工程之浩大及其兵马俑军阵之壮观，已为世人所知。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我国古代陵墓的代表。乾陵的营建除利用梁山的自然地形外，还采用了中轴线展开形成空间序列的传统布局手法。中轴线从梁山南面的第一道门阙，至北峰北端的玄武门，长达数公里。南峰的东西二阙，是乾陵的第二道门，与其前的华表、翼马、朱雀、石人、石马等石雕艺术品，共同组成陵前的建筑环境。北峰的地宫，天然浑成。高耸的山峰和严谨对称的建筑及雕塑，给人以威严、庄重的压抑感，这正体现了唐室对皇考先妣“文治武功”的至尊至崇和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自然和人工的巧妙结合，使乾陵这种纪念性效果，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在民居方面，中国古代建筑以庭院建筑为主。庭院建筑的布局，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一般是在纵轴线上先安置主要建筑，再在左右两侧，依着横轴线以两座形体较小的次要建筑相对峙，构成U形或H形的三合院；或在主要建筑的对面，再建一座次要建筑，构成正方形的庭院，称为四合院。北方住宅以北京的四合院住宅为代表。这种住宅的布局，按着南北纵轴线对称地布置房屋和院落。住宅大门多位于东南角上。门内迎面建影壁，使人看不到宅内的活动。自此转西至前院。南侧的倒座通常作客房、书塾、杂用间或男仆的住所。院北的正房供长辈居住，东西厢房供晚辈居住，周围用走廊联系，成为全宅的核心部分。正房左右附以耳房与小跨院，置厨房、杂屋和厕所；或在正房后面，再建后罩房一排。住宅的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及围墙所封闭，院内栽植花木或陈设盆景，构成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大型住宅则在二门内，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四合院向纵深方向排列，有的还在左右建别院；更大的住宅在左右或后部营建花园。这种布局方式便于安排家庭成员的住所，使尊卑、长幼、男妇、主仆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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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伦理风俗

儒家具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重视礼乐教化的儒学家们，每以“正伦理，一风俗”为己任，力求匡时救弊，提高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秩序，务期建立“邹鲁之乡”那样一种模式的讲究道德、崇尚礼仪的文明社会。这也是儒家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天理良心——道德的超越性根据

在儒家看来，道德并不是社会强加于个人的外在的约束力量，而是人心天生具有的内在的自觉要求，换言之，道德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

儒家，尤其是宋明新儒家，为道德设定了一个超越性的根据，那就是所谓“理”或“天理”。这个“理”，其内涵通常是指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规范。它来源于天，所以又称为“天理”。在“理”前加上一个“天”字，只不过是为了突出道德根据的超越性，表明从“天”那里可以找到道德的根源。“天理”既然根源于“天”，那它毫无疑问是纯粹至善的。同时，这个“天理”，并非虚悬于天际，毫无着落，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人人“心”中无不含具“天理”。因为“天理”含具于人的“心”中，所以这个“心”就叫做“良心”。“良心”是道德上一切“善”的根源。中国人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天理良心”一语，就是缘此而来。

既然每个人都有所谓“天理良心”，而“天理良心”又总是引导人们“向善”与“为善”的，按理说，道德就应该永远是有“善”无“恶”的。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却既有“善”也有“恶”，并不因为人人都具有“天理良心”而杜绝或减少道德上的“恶”。这种道德上的善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对此，儒学家们纷纷作了解释。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性”和“习”两个概念，认为人的天性原本相去不远，后来由于习俗的影响才产生了差异，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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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孔子的看法，在人们原本相近的“性”中，存在着“仁”这种最高的道德；而后天的“习”，却往往使人们背离“仁”的道德规范。从孔子所倡导的“仁”学来看，实际上已经触及道德的善恶问题。

孟子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认为人性天生就是善的。从“性善论”观点出发，孟子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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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是仁、义、礼、智之“端”，简称“四端”。“四端”是先天赋予的，所以孟子又有所谓“良能”、“良知”之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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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端”或“良能”、“良知”，是人们“可以为善”的内在因素。谁要是能自觉地加以培养、扩充，那他的仁义礼智“四德”就“足以保四海”、治天下；相反，谁要是自暴自弃，放任自流，那他的德行就“不足以事父母”。这样，道德上的善恶也就充分显示出来。

孔、孟以后，除了荀子以人性恶否定道德上善的先验性，认为善是人为之“伪”，而主张“积善成德”之外，绝大多数儒学家都以性善论作为道德善恶的根据。宋明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二重人性论，将“性”作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认为“天命之性”纯是“理”，是至善无恶的；而“气质之性”则杂有“理”与“气”，因而善恶相混。“专指理言”的“天命之性”包含了仁、义、礼、智、信诸德，“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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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说了“性”具本然之“善”的内在德性结构。而“兼指理气言”的“气质之性”，则表现为两种情况：禀得气清之人，“天命之性”不致为气禀、物欲昏蔽，因而“无不善”；禀得气浊之人，“天命之性”，则被气禀、物欲昏蔽，而有“不善”（恶）。道德上的善恶是由气禀、物欲造成的。除了极少数圣人之外，人性通常都会受到气禀物欲昏蔽，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或全体或部分，恶的程度亦有差别，或恶多或恶少；表现在道德上，或大恶或小恶。

与此相联系，儒家又提出了“明德”
 
[5]

 的概念，认为无论圣凡，人人心中都有“明德”。什么是“明德”？按照新儒家的解释，“明德”乃是“人心本来元有的光明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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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同样受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即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新儒家学者按照“气禀”的不同，把“明德”区分为四种情况：禀得全清全美之气的人，为圣人，其“明德”全然不昧；禀得美而不清之气的人，为中人，虽有智而不肖，其“明德”部分暗昧；禀得清而不美之气的人，亦为中人，虽好善而不明，其“明德”也是部分暗昧；禀得全浊全恶之气的人，为恶人，其“明德”全部暗昧。这就是说，道德上的美丑善恶是由气禀的清浊美恶决定的，“清的分数，浊的分数，美的分数，恶的分数，参差不齐，所以便有千万般等第。”
 
[7]

 这“千万般等第”便是影响“明德”的先天因素。至于影响“明德”的后天因素，则是人的耳目口鼻身体的爱欲。一般说来，人的“明德”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气禀、物欲的昏蔽。但是，“明德”并不因此而丧失。只要去除昏蔽，“明德”又会恢复“原有的光明”。而恢复“明德”就是进行道德修养，叫做“明明德”。所谓“明德”，其实就是“天理良心”；而“明明德”，则是唤醒“天理良心”的道德修养工夫。在儒家文明社会，一个人若不肯进行道德修养，做“明明德”的工夫，而甘于昧着天理良心行事，是会受到极大谴责的。

二、后天的道德修养

如前所述，儒家认为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光明之德，它根源于天，有“天理良心”作为超越性的根据。但是，这种固有的光明之德或天理良心，往往为先天的“气禀”所拘和后天的“物欲”所蔽，时常暗昧不明，这就需要有使光明之德复明即唤醒天理良心的修养工夫。所以，儒家对后天的道德修养是非常重视的。

道德修养从何入手？依照儒家的思想逻辑，既然影响道德的因素主要是先天的“气禀”和后天的“物欲”，那么道德的修养就应在改变“气禀”、克制“物欲”两方面下工夫。因此，儒家所谓道德修养，大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变化气质”，弥补先天“气禀”之不足；二是通过“存理灭欲”，消除后天“物欲”的遮蔽。二者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先谈“变化气质”。孔子关于“性”“习”的区分，即“性相近”、“习相远”之说，蕴涵着这样一个思想：人们的先天之“性”本来就比较接近，无需改变、也不可改变；而后天之“习”差别很大，需要改变、也可以改变。这便是儒家“变化气质”说的思想源头。孟子认为，人性本来是善的，但又很容易丧失，善性的丧失叫做“放其良心”或“失其本心”。人性可以丧失，自然意味着人性可以寻求，而寻求失去的人性就是“求放心”。其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养气”，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它是人在心中自觉地培养起来的一种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8]

 这种“气”，是在扩充仁义本性的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宏大而刚强，若能加以培养而不予损害，可以发挥出气吞山河的伟力。中华儿女的民族正气与崇高气节，就是由这种“浩然之气”所培育而成的。

在上述孔孟思想基础上，宋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变化气质”的学说。新儒家认为，人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就是天理，用一个命题加以表述，就是“性即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人性就是天理，人的道德应当都是善的，何以会有恶呢？新儒家的回答是：“人之性虽同，气则有异。”
 
[9]

 认为人性可以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们所禀赋的“天命之性”虽然相同，但构成每个人的气质却不一样。这种不同的气质属性，形成了人性的差异。“天地之性”是“无不善”的，而“气质之性”却有“善”有“恶”。“恶”来源于人所禀赋的气质之“偏”。再加上习俗的影响，使气质越“偏”越厉害，“恶”也就越来越膨胀。为了有效地遏制“恶”的极度膨胀与发展，就需要“变化气质”。如何才能“变化气质”？主要是靠积学明理，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学习与积累，懂得了道理，才能变化气质。程颐曾强调：“人只是一个习。今观儒臣自有一般气象，武臣自有一般气象，贵戚自有一般气象。不成生来便如此？只是习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象”即精神状态；而这种“气象”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全是由后天习染产生的。因此，必须创造较为理想的环境，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这样一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便成为儒家在道德修养方面的基本要求。

再谈“存理灭欲”。在道德修养问题上，除了“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改变先天的气禀以外，“存天理，灭人欲”，克服后天的物欲，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以孟子提出的“养心莫善于寡欲”最有代表性。什么是“欲”？常言道“逐物是欲”，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是所谓“欲”。这种物质欲求如果太多了，就会引导人们误入迷途。因此，孟子反对“多欲”，主张“寡欲”，要求尽量减少物质欲求。这实际上是一种“节欲”说。孟子以后的儒学家，多半都持“节欲”的观念。新儒家认为天理与人欲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此消彼长，“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10]

 。其所谓“人欲”，是指超出正当需要的物质欲求，即“私欲”。比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之类的欲求，是正当合理的，不能称为“人欲”，而应叫做“天理”；只有追求超标准的物质享受，饮食要求“美味”，因其不合理，才叫做“人欲”。在新儒家看来，过分的物质欲望会陷人于恶，例如，二程说：“甚矣，欲之为害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
 
[11]

 “欲”是道德上“恶”的诱因。人心为私欲所蔽，就会忘记天理。道德修养的重要工夫之一，就是“损人欲以复天理”，此乃“圣人之教”
 
[12]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其实际意义在于加强后天的道德修养，消除“恶”的根源。

三、三纲五常和道德规范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儒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确立了一系列的政治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诸如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则是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三纲和五常的合称。所谓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思想起源甚早。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曾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话，心领神会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说，对呀！若是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得着吗？这里提出了处理君臣、父子关系的原则，而未提及处理夫妇关系的原则。“三纲”尚缺一“纲”。所谓“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
 
[13]

 ，就是指此而言。先秦儒家把人伦关系归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孟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讲究亲情，君臣之间应该讲究道义，夫妇之间应该讲究分别，长幼之间应该讲究次序，朋友之间应该讲究信用。在“五伦”之中，除朋友一伦外，都包含着尊卑等级关系的意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把人伦的尊卑从属关系绝对化，率先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
 
[14]

 。在此基础上，汉儒进一步确立了三纲思想。《白虎通》说：“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明确规定，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时，君、父、夫始终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方面，臣、子、妇则处于从属和服从的方面。儒家把这种尊卑从属关系视为道德的根本。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15]

 把仁、义、礼、智、信列为“五常”，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儒家虽然将三纲与五常相提并论，合称三纲五常，但又认为五常是从属于三纲的，只有在三纲的约束下，五常才不会发生越轨现象。

一般说来，道德是要人们心悦诚服地自觉遵守的。而反映尊卑从属关系的三纲五常是极不平等的，又何以能使处于卑下地位的臣、子、妇心服呢？显而易见，依靠理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于是，汉儒董仲舒特地搬出了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16]

 宣称人间一切尊卑等级关系全是按照“天”的意志排定的，遵守三纲就是遵循天意。同时，他又以阴阳学说加以论证，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统统说成是阳阴关系，而“阳尊阴卑”是绝对不能变动的，从而三纲便成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易的根本原则。后儒总是抬出“天”来维护“纲常”的神圣性，把“纲常之道”归结为“天之所以与我”，而予以神化。

除了理论上的论证以外，统治者还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化三纲，尤其是其中的君臣一纲。本来，君臣关系是双向的，不仅要求“臣事君以忠”，而且要求“君事臣以礼”。但是，后世君主却只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和臣民的绝对臣服。明太祖朱元璋对《孟子》书中谈论君主的言论极端不满，特地下令：“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
 
[17]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君主最忌大臣功高擅权，绝不容许臣下威权过重。臣下擅执威权是非常危险的，往往会遭致杀身之祸。汉高祖刘邦诛杀开国功臣，“狡兔死，良弓藏，走狗烹”，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都是有力的例证。君臣一纲是为君权专制服务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父子一纲也备受重视。中国自殷周以来，就建立了严密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的基本精神在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氏族全体成员，并确立父家长的统治。本来，父子关系应是双方负有交互义务，即父慈子孝。但是，作为三纲之一，父子一纲却单方面强调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不可有任何违抗，“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违逆父命，就是不孝，“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
 
[18]

 。甚至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
 
[19]

 所谓“定”，就是子对父永远处于绝对服从的地位。在“父为子纲”的阴影笼罩下，父可以用种种理由对子绳之以“家法”，而“家法”之严苛，往往胜于国法，“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尤其是在宋代以后的专制社会里，这种吃人的礼教不知坑害了多少被加以“不孝之子”或“逆子”之名的有为青年。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才对这种吃人的礼教进行了扫荡。

夫妇一纲亦被强调。夫妇是“五伦”之一，而且是“人伦之本”
 
[20]

 。男女双方由缔结婚姻而成为夫妇。一方面，夫妇是天地自然演化的结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另一方面，夫妇又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21]

 父子、君臣、礼义、廉耻，社会的文明进步，均造端于夫妇。本来，正当的夫妇关系应是夫敬妇顺的平等关系。然而，作为三纲之一，夫妇一纲却将夫妇之间的平等关系转变为夫尊妻卑、夫主妻从的关系，否定了妇女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儒家认为，妇女的美德是所谓“三从四德”。“三从”是指，“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是依附服从。这是以男权为中心制定的道德规范，目的在于维护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四德”是指妇女在德、言、容、工方面的规范，要求妇女具备贞顺的品德，美好的言辞，婉娩的仪容，精巧的女工。儒家认为，妇女的贞操、恭顺、柔和、谨于家务，是保证父权制家庭和睦、稳定的条件。尤其强调妇女的贞操和守节，提倡“贞女不更二夫”
 
[22]

 。宋儒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宋代以后，夫死再嫁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即使未婚夫死了，尚未出嫁的女子也要守“望门寡”，或者以身殉夫。明清时期，还大力表彰贞节烈女，大树贞节牌坊，对妇女的压迫与摧残愈演愈烈，妇女的遭遇也更加悲惨。

所谓“纲”，就是绳索。“三纲”分别代表君权、父权和夫权，是套在中国人头上的三条绳索。“纲”之下有“目”，作为具体的道德规范，儒家的德目是很多的，比如，仁、义、礼、智、爱、敬、孝、慈、忠、信，等等，不胜枚举。不过，德目虽多，都统属于“三纲”。只要抓住了“三纲”，其他德目就容易做到了。这就叫做“纲举目张”。

四、孝悌观念和家庭伦理

儒家向来重视家庭伦理，而在家庭伦理中，尤其重视孝悌观念。

儒家认为，“人伦”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血缘关系，如父子、兄弟，是“天属”；一类是人为的结合，如夫妇、君臣、朋友，是“人合”。宋儒朱熹说：“父子、兄弟为天属。而以人合，居其三焉：夫妇者，天属之所由续者也；君臣者，天属之所赖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属之所赖以正者也。是则所以纲纪人道，建立人极，不可一日而偏废。”
 
[23]

 父子、兄弟是一种“天属”关系。而夫妇、君臣、朋友三者虽然是“人合”，但都与“天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说来，“天属”因为有了夫妇而得以嗣续，因为有了君臣而得以健全发展，因为有了朋友而得以端正品行。所以，父子、兄弟的“天属”关系是“五伦”的核心。而“孝悌”便是儒家处理父子、兄弟这种“天属”关系的基本准则。

“孝悌”观念的产生，当始自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由于当时生产水平的低下，摆脱不了外部自然界力量的支配，人们从血缘的“亲亲”之情中很自然地发展出祖先崇拜的观念，希望获得祖宗神的保佑。孔子所说的大禹“致孝乎鬼神”，就是孝敬祖宗神的表现形式。随着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为社会所承认，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之间便产生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和要求子女奉养的权利，子女也有要求父母养育的权利和承担奉养父母的义务；兄弟之间有分享父母财产的权利，也有互敬互爱的义务。与此相联系，在父母与子女以及兄弟之间便产生了“孝悌”的观念。

孔子明确地提出了“孝悌”的主张，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24]

 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也就是《论语·子路》所说的“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25]

 认为孝悌是推行“仁”的根本，实行“仁”必须以孝悌为前提，从孝悌做起。为什么孝悌是推行“仁”的根本？因为，孔子所说的“仁”就是“爱人”，而“爱人”则是通过“克己”以获得感情的满足来实现的。“克己”作为对“仁”的一种感情体验，莫过于对父母的行为、意志、理想的认知与理解，莫高于对父母的尊敬与爱戴。孔子所说的孝悌，并不是单纯的抚养，而是要求对父母、兄弟怀着诚心诚意的敬爱的感情，否则，同犬马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在儒家看来，人们对亲属有敬爱的感情，推行“仁”也就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了，这叫做“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26]

 。意思是说，人如果以对自己父母的敬爱之情来对待宗族内部的其他成员，必然会使宗族内部成员和睦相亲；宗族内部的关系和睦了，然后再把它扩展到整个社会，用它来处理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使全社会成员和睦相亲。这样一来，“仁”便由近及远、由亲到疏地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

孝悌观念的极度膨胀，便是提倡用它来治理天下。曹丕和司马炎做皇帝以后，都曾极力提倡过“以孝治天下”。魏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鲁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曹魏和司马氏的王位都是在“禅让”的幌子下，靠巧取豪夺得来的，假如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实际上，魏晋统治集团往往利用“孝”作为政治上排除异己的手段。例如，曹操开始时并不讲究孝，在《求才令》中公开宣称“不仁不孝而有治之术”的人也在征聘之列，后来竟根据别人所引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为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段话，作为罪证，以“不孝”之名杀了孔融。其实，孔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很值得怀疑。因为，孔融本人在做北海相时，遇到一个遭父丧人，在墓前哭泣，而无憔悴之色，就以“不孝”的罪名将其杀了。司马昭也曾用“不孝”之罪杀了“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名士吕安。这样，孝原有的奉养和尊敬的成分也就丧失殆尽，而变成虚伪的形式，因此而出现了许多欺世盗名的假孝子。晋代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举例说，有一个假孝子在居丧期间竟以巴豆涂脸，造成疾病，装成是举哀哭泣过分所致。

当然，孝悌首先是一种家庭伦理观念。在孝悌观念的影响下，儒家最理想的家庭是：“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闺门之内肃肃如也，闺门之外雍雍如也。”
 
[27]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书香之家。然而，在所谓“天伦之乐”的背后，总是有残酷的礼教在起作用。诚如清人戴震所批评的那样，尊贵的人以理责备卑贱的人，年长的人以理责备年幼的人，哪怕明明是错了，也硬要说成是合情合理的；相反卑贱或年幼的人如果以理力争，哪怕明明是对的，也要硬被说成是大逆不道。儒者的“以理杀人”，较之酷吏的“以法杀人”更加厉害，因为，人死于法，还会有人可怜他；如果是死于理，就连可怜他的人也没有了
 
[28]

 ！足见孝悌观念的流弊是非常深的。

五、忠君爱国观念

提倡忠君爱国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儒家宣扬“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29]

 ，承认君主是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力，并且大力提倡忠于国家、忠于君主的忠君爱国思想。

在君主制条件下，君主统治着全国的臣民，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春秋时期的鲁国国君定公就把这个问题直接提了出来，他问孔子：君主使用臣子，臣子服事君主，应该怎样做才对？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依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忠心地服事君主。按照孔子的意思，君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君主以礼对待臣子是臣子忠于君主的前提，不仅如此，孔子还进而主张：臣子应该向君主尽忠，不要阳奉阴违地欺瞒他；臣子有向君主进谏的义务，如果君主不听劝谏，可以当面触犯他
 
[30]

 。孔子的上述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和发展。孟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1]

 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的，他说，如果君主将臣子视如手足，那么臣子就会将君主视同腹心；相反，如果君主将臣子视如犬马，那么臣子就会将君主视同国人；如果君主将臣子视如土芥，那么臣子就会将君主视同寇仇。他主张，如果君主有大的过错，又不听臣子的反复劝谏，就可以将他废为平民。甚至说，杀掉一个暴君，不过是除掉一个纣那样的“独夫”
 
[32]

 。孔孟虽然主张忠君，但与绝对君主制条件下的“愚忠”观念不同，带有一定的原始民主的色彩。

秦汉以后，随着绝对君主制的确立，君权至上成为不可动摇的理念，忠君观念也被片面地强化了。汉儒董仲舒按照专制君主的面貌设计了一个宇宙主宰——天，认为天是万物之主，人君要实行统治，就要效法天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33]

 ，也就是要求人民服从君主，君主服从天道。“君为臣纲”是取法于天而不可动摇的根本法则。汉人的忠君观念普遍加强。著名经学家马融曾大发议论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于忠。”认为“忠”能巩固君臣关系，安定国家社稷，感动天地神明。“忠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要做到“忠谏”。而“忠谏”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
 
[34]

 。这个“道”，就是正道，也就是以符合国家社稷利益为原则。凡是符合国家社稷利益的事，臣子就要谏，哪怕是暗主惑君，也要冒着天大的风险去进谏。进谏一方面要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出来，没有丝毫隐讳；另方面要不避重诛。当然，进谏也要讲究方式，掌握时机。在进谏方式上，劝谏时可以不直言其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在进谏时机上，以防微杜渐的前瞻性劝谏为上，以力挽狂澜的补救性劝谏为次。忠谏虽然有时违逆君主的意志，但有利于国家社稷，是臣子的责份。国家朝廷如果没有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离灭亡也就相去不远了。

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宣扬父子君臣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定理”。在他们看来，纲常名教不仅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也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朱熹甚至批评孟子君臣关系的讲话“说得怪差”。宋明以后，臣下对君主绝对服从与听命的愚忠观念笼罩整个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成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忠君”观念被赋予了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色彩。

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是国家的代表，忠君与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已正式形成。周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是全国主权和土地所有权的最高所有者，全国人民都是他的臣民，臣民与周王之间存在依附关系。凡是不遵守周族制度、风俗习惯即周礼的，周王可以收回其封地，或降级削爵、驱逐，甚至讨伐。西周统治者也吸收夏、殷两代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的重民思想。显然，这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以“尊祖敬宗”、“敬德保民”为特点的狭隘的、初级形态的宗族爱国主义。秦汉以后，爱国主义的内容逐渐扩大，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在士人即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北宋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就把中国古代志士仁人的爱国爱民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是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民族正义感和救亡图存的爱国行动。自古以来，中华儿女为了保卫祖国的绵绣河山、美好家园，慷慨悲歌，前仆后继，为国捐躯者不计其数，岳飞的“尽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中国古代众多爱国之士的爱国之心和报国壮举，尤其是“为臣死难”大都和忠君思想糅杂在一起，往往发展到愚忠的地步。但是，历史上一些爱国志士的忠君言行，既有效忠君主的一面，也有爱国爱民的一面，在不同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的。

六、成仁取义和气节

儒家尚气节，并且以成仁取义为极致。

气节指人的志气与节操。儒家向来重视人的气节，孔子有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35]

 意思是说，志士仁人决不肯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了仁义，只有勇于牺牲来成全仁义。此即成语“杀身成仁”的由来。孟子进一步提出“舍身取义”的思想，他形象地比喻说：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就牺牲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就牺牲生命而取义。孟子这一思想也被概括为一句成语，叫做“舍身取义”。为什么要舍身取义？孟子接着说：生命本是我所喜欢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喜欢的，所以我不干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本是我所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所以有的祸害我不躲避
 
[36]

 。孟子认为，义比生命更可贵，是值得以生命的代价去换取的。因此，他提倡，人要有“大丈夫”气概。什么叫做“大丈夫”？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37]

 具备了这种“大丈夫”气概的人，自然是不难做到“舍身取义”的。

在儒家“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思想的影响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节义之士，史不绝书。这里仅举两例以明之。

汉武帝时，苏武受命出使匈奴，遭逢变故，不幸被执。苏武担心，若被匈奴侮辱后再死，更加有负国家，所以想先自杀，为随行人员所制止。当匈取首领单于遣使责问时，苏武说：屈节辱命，虽然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立即抽出随身佩刀自杀。自杀后气绝半日，经过医生抢救，才活转过来。单于十分敬佩苏武的气概，派遣卫律、李陵等归降匈奴的汉人，以身说法，反复劝降，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苏武却始终不为所动。卫律在劝降时威胁说：如果不听劝告，你以后再想见我可就难了。苏武毫无所惧地痛骂了卫律一顿：你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甘心做“蛮夷”的“降虏”，谁愿意和你相见！被迫投降匈奴的名将李陵以故旧身份连日相劝，苏武坚决地表示，为报汉帝知遇之恩，哪怕肝脑涂地，也心甘情愿。如果你一定要我投降，那就请结束我们相见的欢乐，让我死在你面前！李陵感叹说：你是一位真正的义士！我和卫律的罪过简直比天还高。挥泪与苏武诀别。劝降不成，匈奴就将苏武发配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牧羊。匈奴人故意不供应食品，苏武便挖掘野鼠洞里的食物充饥，受尽了煎熬。苏武成天手持汉朝使臣的节杖牧羊，节旄全都掉光了
 
[38]

 。后来，匈奴与汉和亲，在汉朝使臣多方努力下，几经周折，苏武才获释归汉。苏武出使匈奴时，方当壮年，滞留匈奴达十九年之久，归汉时，已是须发尽白。汉代以来，这个“苏武牧羊”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

宋元之际，元军攻宋，南宋垂危，文天祥起兵抗元，友人劝止说：元军势如破竹，你率领万余名乌合之众抵抗元军，简直是驱赶群羊与猛虎相搏。文天祥说：我也知道是这样。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余年，一旦危急，征兵天下，竟无一人一骑入关抗敌，这是我深以为恨的事情。所以，我要不自量力，以身赴难，希望天下忠臣义士能够闻风而起，集合众人的力量，保卫社稷。文天祥以全部家财充作军费，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抗元的旗帜。在抗元斗争中，文天祥虽屡遭挫折，但每次挫折后又重新奋起，转战岭海，以图兴复宋室江山。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民众不断地加入抗元队伍。文天祥兵败被俘后，严词拒绝修书招降宋将，他说：我不能保卫父母，难道还能教人背叛父母不成！逼得紧了，他就交出自己所写的《过零丁洋》诗，诗末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押往元都途中，文天祥绝食八日。在拘留元都期间，面对种种劝降活动，文天祥始终不屈，最后从容就义。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份遗书，上面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39]

 文天祥英勇抗元，伸张民族正义，被俘后又守节不屈，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确是中国古代成仁取义的典范。

七、礼俗

儒家历来以礼乐教化著称于世。儒家社会是人们公认的严于礼教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受传统礼教观念的影响，早就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周密的礼俗。这套礼俗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举手投足都会受到它的规范与约束。儒家的礼俗是非常繁复的，这里选择“家礼”中最重要的几种礼俗予以论述。

在古代家长制家庭中，非常讲究“家风”。一般说来，对家风起主导作用的是家长。只有父母以身作则严守礼法，才能树立和保持良好的家风。所以，古代家礼要求父母家长必须谨守礼法，诸如：父母不应以拳脚和忿言秽语加予子女，以免自失尊者身份；父母不能对孩子说谎，以免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父母对子女要既威严而又慈爱，使子女“畏谨而生孝”；等等。总之，父母尊长应起表率作用，这是儒家所提倡的家风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儒家要求子女必须严守礼法。这些礼法是多方面的，例如：孝顺父母之礼，规定子女处理事务必须咨禀于家长，不得擅自作主；父母交代的事情，必须尽心办理，办完要及时禀报；父母如有过错，要在家庭内部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劝谏，如听不进去，待其高兴时再行劝谏，并始终孝敬如一。晨省昏定之礼，规定早晨向父母（公婆）问安，即儿子、儿媳天刚亮就要起床，洗漱、穿戴整齐后，带着应用器物，到二老住所，问寒问暖，服侍他们洗漱、饮食；夜晚则为二老布置寝床被褥，夏天设法使卧具清凉，冬天设法使卧具温暖，使他们得以安睡。侍疾之礼，规定父母（公婆）生了病，儿子、儿媳必须把其他事情放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做迎送医生、验方、取药等事情；要亲自为父母熬药、尝药、送药、喂药，照顾好他们的起居、饮食、便溺，不能随便离开；而且，在父母生病期间，子女不得嘻笑、宴乐。宋代以后，甚至兴起过割肉疗亲之风，《宋史》居然称赞这种行为是什么“行成于内，情发自天”
 
[40]

 ，较之“伏节死义”毫不逊色。在这种礼法下的家庭生活，以及亲子之间的情感方式，必然是里面热、外面凉，严肃有余而温情不足，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家风的一个特色。

冠、婚、丧、祭之礼也是古代家庭生活中的重大礼仪。冠礼作为成人礼，是古人人生路程上的头一个重大礼仪活动。根据礼书记载，国君十五岁，其他贵族二十岁，举行冠礼；女子十五岁举行笄礼。冠礼或笄礼标志着男子或女子身体发育基本成熟，从此可以婚配；又表明男子或女子从此开始享受、承担成人的权利与义务。冠礼礼仪有一定的程序，先要在祖庙占卜，确定举行冠礼的日期和请哪位嘉宾加冠和取字。然后邀请宾客，约定举行冠礼的具体时间，一般是天明时开始。举行冠礼的当天，被加冠者先穿童子彩衣、束发，站在房内等候，宾客来后，被加冠者出来，由宾客为他先后加冠三次。被加冠者如为嫡子，则在家长接待客人的东台阶上加冠，表明他将接替父家长的地位；如为庶子，就在房户外面加冠。加冠三次，象征被加冠者前程远大，步步高升。随后举行简单宴饮不互相敬酒的醮礼。加冠后，主人要隆重设宴招待宾客，并赠送礼品。被加冠者要分别与母亲、兄弟、姑姊及其他人行相见礼。宋以后，冠礼逐渐简化，虽也加冠三次，但冠与服装均不同于上古时代了。中古以后，举行冠礼、笄礼的范围有所扩大，但限于经济条件，大部分平民家庭仍无力举行冠礼。

婚礼更是古代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方面，它可以“合两姓之好”，增强家族势力；另方面，又可以生育子孙，传宗接代。根据《仪礼·士昏礼》和《礼记·昏义》的记述，儒家把婚礼定型化为“六礼”，分为议婚、订婚、结婚三个阶段。其礼仪程式，议婚阶段包括“纳彩”、“问名”二礼；订婚阶段包括“纳吉”、“纳征（纳币）”二礼；结婚阶段包括“请期”、“亲迎”二礼。“六礼”的整个过程相当长，而且礼仪繁复。但是，只有经过“六礼”的婚姻，才是被社会认可的正式婚姻。

丧礼在古代家庭生活中是无与伦比的大事。儒家以孝悌为本，对于丧事，尤其是父母之丧，极其重视。凡遇丧事，不但做子女的要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活动，极尽哀思，并使父母死后极尽哀荣，而且亲友也必须亲临吊丧，在外地的也要致书吊唁。丧礼也有一定的礼仪程式，大体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死者沐浴，换衣，招魂，对外发讣告，家属开始哭奠，以及小殓、大殓；第二阶段是卜葬，营墓，出殡，送殡，哭丧，下棺，成坟；第三阶段是葬后服丧，奉死者的木牌（神主）进家庙，行“反哭”礼，三次“虞祭”礼，百日“卒哭”祭礼，“练”祭礼（十一个月）、“小祥”祭礼（一周年）、“大祥”祭礼（两周年），以及脱下孝服的“覃”祭礼，等等。在居丧期间，从仪容言语到行为举止，都有严格的要求，子女在父母丧期弄得心力交瘁是普遍现象。

祭礼与丧礼既相联系，又有性质上的区别。丧礼从死者入殓开始，至解除孝服结束，主要是表示哀痛，属于“凶礼”。祭礼一般从孝子把先人神主列入祠堂，举行“付祭”仪式开始。祭祀的对象是先人的神灵，主要是表示对祖先的崇敬、报恩和祈求保佑，属于“吉礼”。根据《朱子家礼》和宋以后的祭礼礼俗，祭礼必须设神主作为祭祀对象，备有香炉、香盒、酒器等祭器和香、腊、酒、新谷、蔬菜、果品、纸钱等祭品。祭礼每逢元旦（或除夕）、端阳、中秋等节日，或先人的忌日、生辰，在祠堂举行。清明要扫墓。整个祭祀自始至终体现出对祖先的虔诚和尊敬。祭祀前，要斋戒、沐浴、更衣；祭祀时，按辈分依次行礼。祭祀后，男女分席享受祭祖的酒肉，接受祖先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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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宗教信仰

儒学本身虽然不是宗教
 
[1]

 ，但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宗教性，并且执行着宗教的功能。而且，在民间，普通百姓在世俗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把儒学的某些教条作为宗教教义信仰，并把儒学创始人孔子作为教主尊崇的倾向。再加上儒学中具有泛神论思想，使得传统的儒家社会普遍存在着多神崇拜的现象。所以，儒家的宗教信仰是很复杂而有趣的。

一、尊天敬祖观念和坛庙祭祀制度

尊天敬祖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与坛庙祭祀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

尊天敬祖观念起源甚早。据儒家典籍记载，舜在代替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曾举行了一套宗教仪式：首先祭祀天，然后按尊卑次序祭祀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等“六宗”，以及名山大川丘陵坟衍等群神
 
[2]

 。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已经取得了最高祭司的宗教上的权力。夏禹在征服三苗时所发表的誓辞中，开始出现“用天之罚”
 
[3]

 的说法，也就是借助于天神的威力来干预人间的事务。同时，夏人还对原始的祖先崇拜作了改造，认为夏王族的祖宗神可以传达天神的旨意，具有比其他宗族的祖宗神更高的地位和权力，殷人称天神为“上帝”，表现出对“上帝”的敬畏，并进一步把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以祖宗神配享“上帝”。周人灭殷以后，则取而代之，以自己的祖宗神配享天神，诚如司马迁所说：“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4]

 后世帝王也都奉行这一以自己的祖宗神配享天神的典礼，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

从儒家典籍《礼记·表记》中，还可以看到殷周在处理神人关系问题上的区别，即：殷人尊神，而周人尊礼。殷人只是盲目地把鬼神看做统治人们的神秘力量，认为天命是不可转移的；而周人则从殷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亦即所谓“殷鉴”），开始具有某种理性自觉，认为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强调尽人事。周人以尊礼否定了殷人的尊神，实际上是把人们的思想从虚无缥缈的天空中重新拉回到现实的地面上来。与殷人相比，周人的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这种思想经过孔子以及历代儒学家的广泛传播，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单独信仰过一种宗教，追本溯源，不能说同周人的尊礼没有关系。

当然，周人以及儒家所尊之“礼”仍然带有宗教意味。庙坛祭祀是尊天敬祖观念的表达方式。在坛庙祭祀礼仪中，就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例如，社稷坛是古代帝王、诸侯和州县祭祀土、谷之神的处所。社稷坛的形制、规模都有具体规定：在规模大小上，“天子之社稷广五丈，诸侯半之”；在颜色上，天子社稷坛上覆黄（中）、青（东）、红（南）、白（西）、黑（北）五色土。古代帝王立社稷坛，举行血祭，“为天下求福报功”
 
[5]

 ，实际是为了保持政权的兴旺发达。太庙是古代皇帝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也是皇家的宗庙，一般设在皇城的显著位置，皇帝把它当做家族政权的象征，倘若皇帝不能到太庙祭祀，即所谓“宗庙不能血食（杀牲祭祀）”，就意味着家族政权的丧失。由于太庙是供奉皇家祖先的，因此国家遇有大事，都要到太庙举行祭祀典礼，宣读祝文，报告祭祀事项，叫做“告庙”。从皇帝登基，册立皇后、太子，到宣布大的战争的进行或结束（出师或凯旋），都要举行告庙仪式。天子、诸侯、大夫、士有不同的宗庙和祭祀规则。据记载，天子设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置三庙，士建一庙。宗庙中置放神主，始祖灵牌放置在正中，其左侧为第二代，右侧为第三代，第四代置于第二代之左，第五代置于第三代之右，其余以此类推，左侧为“昭”，右侧为“穆”，称为昭穆制度。宗庙里放置被祭人神主，祭祀时还要放置祖像，以表现祖宗容貌，供后人追忆纪念。古人不会画像，祭祀时以幼孙倚傍神主，充作祖像，叫做“尸”；绘画技术发展后，至迟在北宋宗庙中已采用画像。至于庶人，不能设庙，也不能祭始祖，只在寝堂里祭祖。祭祀时，设供品，亦因祭者与被祭者的身份不同而有严格的区别，国君用牛，大夫用羊，士用猪或狗，庶人用鱼，所有人都要用稻粱黍稷和肉干肉酱。降至宋元时期，民间开始祭祀始祖，并出现“家祠堂”。明中叶以后，民间祠堂林立，散布于乡村和市镇，祭祀始祖或始迁祖，如清同治年间所修《兴国县志》说，当地风俗，“重追远，聚族而居者，必建祠堂，祭祀始迁祖。”同时，各地绅衿宗族还制定了许许多多的祠堂祭祀条规。祭祖类型，通常有时祭，一年四次，为春祠、夏禴、秋尝、冬蒸。民间重视清明和冬至两次祭祀。清明节时，各宗族扫墓祭祖，先是全族祭奠始祖坟，然后各房分头祭扫本房祖坟，也有的宗族在祖坟与祠堂两处举行祭礼。冬至祭祖，在祠堂进行，是全族的大祭祀。早在宋代，人们就将“享祀先祖”作为冬至节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许多家族还在岁时佳节，如端午、中秋、元旦、元宵等节日，举行祭祖。除通常祭祀外，还有特殊祭奠，比如，遇到子孙获得科举功名、升官晋爵之类光宗耀祖的事情，要到祠堂祭祀。祭祀仪式有一定的程序，大致为：1.主祭人向祖宗神主行礼；2.主祭人离开享堂，迎接牺牲供品；3.初献，在供桌上放置筷子、勺匙，以及盛酱油、醋的碟子；4.宣读祝词；5.焚烧明器纸帛；6.奏乐；7.族人拜祖；8.二献，上羹饭肉，族人礼拜；9.三献，上饼饵菜蔬，族人礼拜；10.撤去供品；11.族人相互拜礼；12.族人会餐。在整个祭祀过程中，要肃静有礼，不能大声喧哗、喜笑颜开、划拳猜令，更不能恶言秽语，态度要十分虔敬。这种“虔敬”态度，除浸透了道德意识以外，也体现了一种宗教情操。

儒家重视祭祀，是与“孝”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儒家的看法，孝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就是子女对父母生时敬养，死时安葬，葬毕祭祀。祭祀祖先是人生的大礼，诚如元人苏伯衡所说：“礼莫大于祭，祭莫大于敬。”
 
[6]

 祭祀祖先是崇本报德，以实现孝思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宗法社会，通过祭祀，还可以达到联络感情，团结宗族的作用。因此，祭祀礼仪便成为儒家文明中一种常见的、普遍的现象。

二、神化和祭祀异常人物

随着民间祭祀活动的广泛流行，除了对宗族祖先的崇拜和祭祀之外，还出现了对圣贤、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等异常人物的神化和祭祀。

在神化和祭祀圣贤的现象中，神化和祭祀孔子是很典型的。早在孔子活着的时候，就有人问孔子弟子子贡：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
 
[7]

 。孔子去世后，葬于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有一百多家迁居于孔子墓旁，建立起一个村庄，叫做“孔里”。鲁国世代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直到汉代，二百余年不绝。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地，曾以牛、羊、豕三牲全备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
 
[8]

 。

汉代开始大肆神化孔子，尤其是在谶纬中，孔子被塑造成不同凡响的神人圣哲。西汉今文经学家有所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
 
[9]

 的说法。纬书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圣”，因而也是无父感生的，编造说：年轻女子颜征在，一次在大冢的斜坡上玩耍，疲倦了就在那里休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梦中与黑帝相交，黑帝说将来你一定在空桑（今山东曲阜南山）生孩子。次年，孔子果然在空桑诞生。因为颜氏感黑帝而生孔子，所以孔子被称为“玄圣”
 
[10]

 。据纬书《春秋·元命包》说，夏人是白帝的儿子，殷人是黑帝的儿子，周人是苍帝的儿子。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宋为殷之后，所以颜氏感黑帝而生孔子。孔子的相貌也与常人不同，他的头是四方高中间凹，像个反扣的天体——“反宇”，类似当地的尼丘山，所以取名“丘”。他的嘴巴很大，张开来像个斗；舌头有七层纹理，牙齿是骈齿；手是虎掌。他的身长10尺，腰大九围，坐下像蹲着的龙；脊背有点驼，立着像牵牛星，近看如昴星，闪闪发光。他的胸口上还有“制作定，世符运”六个字，注定他是一个受天命掌教制法以推进社会发展的“圣人”。但是孔子生不逢时，降生于春秋末年，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作为黑帝之后的孔子不能代苍帝（周王是苍帝的儿子）为王。虽然孔子的道德、学问和才能完全可以充当帝王，可惜他没有帝王的命运，只能做有德无位的“素王”，专门执掌教化，为后世制宪立法。据纬书说，孔子制作了《春秋》和《孝经》等著作之后，斋戒沐浴，召集七十二弟子，向北辰跪拜，禀告上天，制作已经全部完成。这时，天上云气聚集，白雾布满大地，赤虹从天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面刻着刘季当受天命统一天下的文字。预示汉高祖刘邦将统一天下。总之，在谶纬中，孔子被描绘成天生的“神圣”，是能够预知未来一切事情的“先知”。

汉代以后，神化孔子和祭孔活动继续发展。魏正始年间，始尊孔子为“先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二年（1645年），定谥号“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十四年（1657年），又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早在春秋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即于孔子旧宅建立孔庙。北齐时，各郡学皆立孔颜庙。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子学立孔庙，祭祀孔子；贞观四年（630年），各州县普遍立孔庙，此后遂相沿成习。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亲题“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各地孔庙。明清时，孔庙又叫文庙，庙旁建学宫。读书人入学时，要举行礼敬先师先圣的“释菜”礼。每年春秋两季要举行祭奠先师先圣的“释奠”礼。此外，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大力褒奖孔子后裔，封号名称不一，西汉末称褒成侯，此后有宗圣、奉圣、恭圣、绍圣、褒圣等侯爵名称。唐开元中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宋仁宗时改封孔子四十七代孙为衍圣公，衍圣公世代相袭，直至1935年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子后裔的祀孔活动，更是频繁而且绵延不绝。

儒家对于忠臣义士的赞颂向来是不遗余力的。不仅在历代官修正史中充满了对忠臣义士歌功颂德的记载，而且在历代文人的笔记小说、传记文学、墓志碑铭中也留下了大量描写忠臣义士思想业绩的文字。这些被称颂的忠臣义士，又往往成为官府和民间祭祀的对象。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宋史》列传记载，岳飞向老师周同学得了非常高明的射箭技术，周同去世以后，岳飞每月初一、十五都去坟墓祭扫，岳飞的父亲很赞赏这种行为，说：“将来你要是为时所用，一定会殉国死义。”果然，岳飞在抗金征战中屡建奇功，受到宋高宗手书“精忠岳飞”、制旗赏赐的殊荣。但是，坚定不移地主张抗金的岳飞，却受到主和派首领秦桧的陷害。在受审过程中，尽管岳飞扯破衣裳，露出背上“尽忠报国”的刺字，以示自己的忠诚之心，仍然被害。秦桧死后，岳飞部下合辞诉讼，哭声震天。宋孝宗终于下诏恢复岳飞的官职，以礼改葬，并在湖北建立岳庙，号忠烈；淳熙六年（1179年），谥武穆。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追封鄂王。岳庙是人们凭吊与祭祀岳飞的一个重要场所。世世代代以来，岳庙中的香火，寄托着人们对岳飞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和忠臣的无限钦仰与深切悼念。

在中国古代，孝子也是受祭祀的对象之一。在所有孝行中最典型且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关于“割股卧冰”和“郭巨埋儿”的记载。“割股”的典故，源自《庄子》：晋公子重耳遭骊姬之难，出奔他国，途中饥饿困乏，介子推偷偷地割下自己的股肉，烧熟了献给重耳充饥。这就是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
 
[11]

 的故事。后世之人相信股肉可以治疗亲人的疾病，遂以“割股疗亲”为至孝。五代之际，人民为战祸所苦，“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割乳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
 
[12]

 以至苏轼批评说，如果在上位的人“以孝取人”，那么，就会出现“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13]

 的伪善现象。“卧冰”的典故出自《搜神记》的几则故事。其中一则记楚僚卧冰求鱼之事，楚僚继母患臃肿，夜梦一小儿相告：“若能吃到鲤鱼，不仅能治愈疾病，而且可以延长寿命。”继母将这个梦告诉了楚僚。当时，正值天寒地冻，楚僚仰天叹泣，脱衣卧于冰面之上。一个童子出现在楚僚身边，动手从楚僚所卧之处凿冰，奇迹发生了：冰层忽然自己化开，有两条鲤鱼双双跃了出来。于是楚僚高高兴兴地拿着两条鲤鱼回家侍奉继母，继母吃了鲤鱼，疾病立即痊愈，一直活到133岁。其余两则故事，一为王祥破冰求鱼，一为王延叩凌求鱼，与楚僚卧冰求鱼的故事大体相似。这三件事，被认为是“至孝感天神”
 
[14]

 的结果。“郭巨埋儿”的典故同样出自《搜神记》：郭巨将两千万家财分给两位兄弟，自己夫妻居于客舍，靠佣耕供养老母。不久，郭巨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郭巨心想，抚养儿子会妨碍侍奉老母，老人有吃的喜欢分给儿孙而减少膳食。思虑及此，郭巨便在野地里挖坑，准备把儿子掩埋掉。挖着挖着，突然碰到一个石头盖子，下面有一罐黄金，附有丹书一封：“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郭巨从此也“名振天下”
 
[15]

 。对于孝子的孝行，统治者总是予以褒奖。正史的《孝友传》或《孝义传》，记载孝子和事迹不可胜计。《宋史·孝义传》宣称：“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肝，咸见褒赏；至于数世同居，辄复其家。一百余年，孝义所感，醴泉、甘露、芝草、异木之瑞，史不绝书。”《明史·孝义传》更是大书特书“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的事迹，予以旌表。

烈女节妇也是祭祀的对象。汉儒刘向撰《烈女传》，范哗《后汉书》创《烈女传》体例，为后代正史所继承。只需列举二三事例，即可窥见一斑。《后汉书·曹娥传》记载，上虞曹娥的父亲溺死江中，尸首也不见了。年仅十四岁的曹娥，昼夜不停地沿江号哭。十多天以后，曹娥把衣服投于江水，祈祷说：“父亲的尸体在哪里，衣服就从哪里沉下去。”衣服随着江水漂流到一处，沉了下去，曹娥跟着跳水而没。当地县令为了表彰曹娥的事迹，为曹娥举行了葬礼，并立碑纪念。后人又建曹娥庙，加以祭祀。文学作品中对曹娥的描写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实际上已经淹死了的曹娥，如何三番五次地潜入水底，终于在围观者的一片喝彩声中，将父亲的尸体背出了水面。无独有偶，《宋史·烈女传》记载，上虞朱娥，幼年亡母，由祖母抚养。邻人与祖母争吵，持刀欲杀祖母，一家人都被吓跑了，惟独年方十岁的朱娥一人呼号着冲上去，挡在祖母身前，扯着邻人的衣服说：“宁可杀我，也不要杀祖母！”祖母因此得以逃脱。朱娥接连被砍了几十刀，手还是扯着邻人的衣服不放，直到咽喉被割断死去。会稽令在曹娥庙中为朱娥塑了一座像，岁时配享。《明史·烈女传》记载节妇甚多，随便捡出一例：会稽范氏二女，自幼喜欢读书，曾熟读《烈女传》。长女出嫁，一个月后就成了寡妇；次女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二女共同守节，建造了三间房屋，筑起高高的围墙，围墙内有土地十亩，汲井灌溉，三十年如一日。她们自己在屋后营造了坟墓，死后合葬在一起。族人在她们居住过的地方建起了祠堂，加以祭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上述对贤良圣哲、忠臣义士、烈女节妇的神化和祭祀，与宗族祖先崇拜和祭祀，在观念上同出一源，在实践上同其效用，都是儒家崇尚礼教的反映。

三、民间的万物有灵论观念和破淫祀

荀子在谈到以雩祭方式祈雨时，曾说：“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认为古代祭祀只是统治者文饰政事的一种手段。但是老百姓却认为有神灵存在。事实上，民间祭祀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万物有灵论观念。

早在西周时期，周人一方面将对上帝、天神的崇拜，落实到以敬德为宗旨的人事上，发展了具有浓厚理性精神的人本精神，从根本上阻绝了一神教与神权政治出现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将对上帝、天神的崇拜与祖先崇拜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两个神灵群体：一是以上帝为核心的包括日月星辰风伯雨师等在内的神灵群体，一是从宗族始祖到考妣的祖先神群体。这两个神灵群体几乎包含了世间（阳世和阴世）的一切事物。这样就发展了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观念。古人认为，飞禽走兽，草木瓦石，一切事物不但有灵，而且能够成精，例如：“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玉精为白虎，金精为车马，铜精为佟奴，铅精为老妇”
 
[16]

 等等。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民间祭祀主要的观念依据。儒家提倡“事鬼敬神而远之”，这种态度也助长了民间祭祀的泛滥。

在万物有灵论观念的影响下，民间祭祀的对象，包括了自然和祖先两个神灵群体中的所有神灵；祭祀的目的则在于祈求神灵的保佑和赐福。除了前两节所说的各种祭祀之外，民间经常祭祀的有城隍神、土地神、财神、灶神、关帝神，等等。一切妖异灵怪也在祭祀之列，例如，据《郡国志》记载：“陵州仁寿县有陵井出盐，井有玉女祠。初，玉女无夫；后，每年取一少年人，掷置井中。若不送，水即竭。”以给玉女选配丈夫的方式举行祠祀，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人殉。《郡国志》又记载：“蜀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号曰西山神，每岁土人庄严一女置祠旁，以为神妻，蛇辄吸将，不尔即乱伤人。周氏平蜀，许国公宇文贵为益州总管，乃致书为神媒合婚姻，择日设乐，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
 
[17]

 蟒蛇为害，遂建祠造神，且每年送女子为妻；政府官员又郑重其事的为其“媒合婚姻”，造送玉女像，举行盛大的嫁娶典礼。人们通常将在“正神”、“正鬼”之外不符合被祭祀或立祠资格的祠庙和祭祀，称为淫祠淫祀。淫祠淫祀是民间普遍存在的现象。

然而，有淫祠淫祀，便有破淫祠淫祀的。《梁书》记载，王神念性情刚正不阿，每到新的州郡任职，必定要禁止那里的淫祠。青、冀二州东北临海的石鹿山上有一所神庙，庙里的妖巫欺惑百姓，百般引诱人们到神庙祈祷，大量耗费民财。王神念来到青、冀二州担任刺史，下令撤毁神庙，使当地的风俗大为改观。《旧唐书》记载，唐高宗将巡幸汾阳宫，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途经石女祠，人们身着盛装从祠前走过会遭致风雷之灾为由，调集数万人另开一条专供皇帝通过的大道。主管这次高宗巡视事务的狄仁杰反对说：“天子出行，有千乘万骑相随，风伯雨师尚且为之清尘洒道，哪里会有什么石女之害？”立即命令工程停止。高宗听说后，感慨地说：“真不愧是大丈夫！”后来，狄仁杰被任命为江南巡抚使，因为吴、楚一带民间淫祠泛滥成灾，他便上奏朝廷，禁毁淫祠一千七百所，只留下具有历史和教育意义的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所祠庙
 
[18]

 。后人有诗赞狄仁杰：“梁公毁淫祠，真是霹雳手。”
 
[19]

 元代谢应芳也是力主破淫祠的一员猛将。他认为，祭祀不是为了“徼福”，而是对先人功德的追念。在他看来，值得祭祀的，是那些曾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是前贤中可以为师表的人物。这样的祭祀，具有追远尊先的意义，可以使后人“由是而感发兴起，奋励激昂，风声气习，浑然俱化”。而淫祀则完全是为了取悦鬼神、祈祷神灵保佑的一种迷信，只能引人走上邪路，使人认为“福可谄求而得，罪可妄祈而免”
 
[20]

 。谢应芳指出：由于社会动乱不定，人们对现实生活感到绝望，只好转而祈求神灵的保佑。再加上人们认识的幼稚，无知妄作，以为塑像设庙、供奉神灵就是“敬德报本”。此乃造成祠庙泛滥、淫祀成风的社会和认识根源。因此，他坚决主张破淫祀，带头烧毁先人的“神影”，并撰著了“辟邪植正”的名著《辨惑编》，对于后世反对宗教迷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人虽有反对淫祠淫祀的，却很少有反对正当祠祀的。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祠祀是子孙对祖先创业和生养之情的一种追念和感激，是表示自己因不能侍奉先辈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怀念之情。把祠祀看做对先祖“仁孝诚敬”的怀念与把祠祀看做祈求先祖神灵保佑、赐福，是两种不同的心理。前者虽然也渗透了某种宗教感情，但它主要着眼于人的道德品性，反映的是社会伦理观念；后者则涉及鬼神报应，纯然是一种宗教感情，反映的是神学迷信思想。

四、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

儒学本来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产物，是众多学派中的一派。它在西汉被定于一尊，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东汉时期，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东汉末，又产生了道教。这样，就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局面。既然是三教并存，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与融合，自然是免不了的。那么，儒学又是如何排斥和吸纳佛、道二教的呢？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是一种与本土文化完全异质的外来文化。佛教传入之初，人们在未领会其真谛时，往往把它看成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的一种；而佛教也极力依附于当时的神仙方术和黄老之学，以求扩大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不但教徒和寺院日益增多，而且获得统治者的支持，这意味着儒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由于构成挑战的是一种外来文化，儒学必然会对之力加排斥。这样，儒、佛之间的冲突，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冲突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最初仅限于政治、伦理和风俗习惯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儒佛异同、佛教徒应否敬事王侯、夷夏之辩，后来逐步深入到思想上，如神灭与神不灭等问题。

汉末魏初，牟子撰写了一篇《理惑论》，以回答儒者的诘难，并系统地论证了儒、佛相合而不相乖的观点。从牟子的引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儒者排佛的一些论点。例如，借口佛道与儒家经典不合而极力排佛。《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莫过于无后。”儒者据此批评佛教徒削发和不婚娶违背了孝道，是置尧舜周孔之道于不顾。再如，借口“夷夏之妨”指责佛教“用夷变夏”。儒家有“内诸夏而外夷狄”
 
[21]

 、“用夏变夷”
 
[22]

 的说法，强调谨“夷夏之妨”。牟子原本是儒学家，后来归心事佛，儒者便批评说：你牟子自幼研习尧、舜、周公、孔子的学说，现在却舍弃以前学过的正确道理，而改信“夷狄之术”，岂不是受人迷惑吗？后来，南朝宋、齐时道士顾欢，在其著名的《夷夏论》中，则站在道教的立场上，运用儒家“夷夏之辩”的观点，指责佛教是“夷狄之法”。

东晋时期，围绕沙门（佛教徒）应否敬事王侯的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沙门不敬王者是西域佛教的惯例。佛教传入中土以后，佛教徒和一些佞佛的朝廷显贵主张依从这一惯例。庾冰提出了“沙门应尽敬王者”的主张，并代晋成帝下了诏令。诏令说：“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而佛教却“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对佛教违背儒家礼教提出了怀疑。诏令又指出，如果任凭佛教的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必然废弃礼教，导致尊卑不分，引起社会秩序混乱，强调“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
 
[23]

 。结论是：必须用名教统一思想，佛教同样要遵循礼制，沙门应致敬王者。这场争论，表面上只涉及佛教徒向王者行跪拜礼等具体礼节问题，实质上是一场儒、佛之争，关系着是否遵从传统的儒家礼制的问题。

南北朝时期发生的神灭与神不灭的著名争论，也是一场儒、佛之争。佛教徒大肆宣扬人死神不灭和三世报应论观点。儒家则认为，人死而神灭，三世报应不符合儒家先圣的教导。儒家学者何承天批评了神不灭和报应论的观点，指出：人死“形毙神散”
 
[24]

 ，精神随着形体的灭亡而灭亡，不可重又受形，也就不会有什么三世报应。针对精神可以离开人的形体独立存在的观点，何承天说：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资为用的，古人以“薪”与“火”比喻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柴薪少了火焰就不旺盛，柴薪烧完了火焰就熄灭。人的精神虽然神妙不测，但岂能离开形体而单独流传？这个生动的比喻，显然是受了荀子“形具而神生”和汉儒桓谭“薪火之喻”的启发，是以儒家的神灭论思想来批判佛教的神不灭论观点。范缜更给了佛教神不灭论以致命的打击。范缜曾从学于名儒刘献，精于儒术，面对佛教的猖獗，他“盛称无佛”，并著《神灭论》，以驳斥神不灭论。他提出，精神与形体相即不离，形体是精神的质体，精神是形体的作用，二者的关系如同“锋利”与“刀刃”的关系一样，世间没有刀刃不存在而锋利单独存在的现象，也没有形体死亡而精神单独存在的道理。他还提出，精神是人体才具有的功能、作用，“是非之虑，心器所主”，人的精神活动是建立在生理器官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正确地说明了“形谢神灭”的道理，有力地批判了佛教“虑体无本”即认为思维活动可以脱离人体而存在的神不灭论观点。

唐代，从朝廷到民间，信佛佞僧的风气甚嚣尘上。与此相应，韩愈的谏唐宪宗迎佛骨表，也将儒家反佛斗争推向新的高峰。他站在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指斥说，佛教是“夷狄之一法”，于后汉时方才传入，不是中国上古时代原有的。汉以来帝王尊信佛法者，往往“亡乱相继，运祚不长”，佞佛的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竟得了个“饿死台城，国亦寻灭”的下场。由此可知，佛教本来就“不足事”。然而，唐宪宗却为了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舍利，弄得京城长安沸沸扬扬，“王公士庶，奔走赞叹”，举国若狂。韩愈揭露说，释迦牟尼佛本来是“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而且“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更何况其人身死已久，一根枯朽的骨头，污秽不堪，怎么能随便让它进出宫廷呢！他要求将这根骨头交给有关方面的官员，把它扔进水里或火里，永远断绝佛教的根本，叫天下人都不受佛教的迷惑。这个谏表呈送上去以后，唐宪宗大怒，立即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赴任途中，作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25]

 这表明，为了“除弊”，他早已将性命置之度外了。韩愈辟佛的确是很坚决的，在《原道》一文中，他主张采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的态度，对佛教这种“夷狄之法”加以惩罚：“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意思是强迫佛教徒还俗，并烧毁其著述，没收其寺院用作民宅。

当然，儒学在排佛、辟佛的同时，也不断地从佛教中汲取营养以充实和完善自身。儒学与佛教正是通过一次次的交锋，而一步步地走向融合。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所以在儒、佛的融合方面，佛教是很自觉的。为了将佛教的教义、教规同儒家的纲常名教调和起来，东晋佛教领袖道安的弟子慧远强调，儒学与佛教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可以相互影响，殊途而同归。慧远解释说，佛教徒出家，成为“方外之宾”，即成了世俗之外的人士，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因此，佛教徒落簪、出家的行为，可以说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意思是佛教徒虽然不能供养父母但并不违背孝道，虽然不能事奉君主并不有损于礼敬。佛教的教规与儒家的名教是并行不悖的。慧远又对出家僧侣的礼制作了规定，维护了佛教在形式上的独立性。此后，佛教方面无论是主张以儒释佛，还是提倡以佛统儒，都为融合儒、佛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儒学也在排斥、抵制佛教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消化佛学思想。佛教的挑战大大刺激了儒家学者对儒学经典的研究，例如，在佛教讲经方法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兴起了义疏之学。尤其是到了唐代，儒学方面提倡融合儒佛的趋向日益明显。柳宗元在对佛教与儒学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明确地提出了“统合儒释”的主张。他认为，佛学中包含着“韫玉”，某些言论无可辩驳，往往与《易》、《论语》相合，同孔子之道殊无二致，有利于人们涵养性情。例如，他指出，佛学也提倡孝道，“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是违背佛学本来宗旨的，佛典《大报恩》就是讲孝道的，一般僧侣都是“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
 
[26]

 。又指出，佛性说也符合儒家“人生而静”的思想，“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
 
[27]

 因此，他要求对佛学多做“搜择融液”的工作，通过融佛入儒的方式，改造和发展儒学。即使是以辟佛著称的韩愈，实际上也在做融合儒释的工作。韩愈所建立的道统说，就借鉴了佛教的传灯法统说。韩愈的朋友和弟子李翱著《复性书》三篇，指出：人们将探求性命之书尽归入庄、列、释、老，认为“夫子（孔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是错误的。《易》、《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也是探求性命之书。《复性书》虽然没有韩愈那样激烈的辟佛言论，但显然也是为了抵制佛教，而张扬儒学。然而其中吸收佛教思想以阐释儒学思想，却又随处可见。正是这种融佛入儒的做法，为理学全面建立儒家心性形上理论指明了途径。

理学将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从儒佛融合的角度看，理学家的融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理学奠基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北宋五子无一不辟佛，然又无一不出入于佛学。例如，程颢自十五六岁即立志“求道”，但没有找到门径，“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28]

 说明程颢在建立理学思想体系以前，曾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钻研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家学说。又如，张载年轻时也曾经“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29]

 ，穷究过佛、老思想。他们的治学历程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经历过探究佛学的阶段，然后又返回头钻研儒家《六经》，并以儒学为最终归属。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同样是一个既辟佛而又融佛的人物，其学术思想历程与北宋五子亦大致相同，而且一旦从佛学中摆脱出来后，辟佛之严厉，高扬儒学之坚定，远过于北宋五子。朱熹竭力要把北宋五子，特别是二程，说成是纯乎其纯的儒者，并力斥谢良佐、杨时、游酢等二程弟子“淫于老佛”的思想倾向。朱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从佛教那里吸收进来的理论与儒学原来的理论融合得浑然一体，不落痕迹。

儒学与道教之间也存在冲突与融合的问题。由于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与儒学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之下，不像佛教那样是外来宗教，所以儒、道之间的融合比起儒、佛之间的融合来，更加顺畅得多。一方面，道教很容易将儒家思想为己所用，例如，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就是如此。儒家伦理中有所谓“三纲六纪”，道教经典《太平经》很自然地将它吸收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声言“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长吉”，要求人们遵守“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
 
[30]

 的伦常关系。《太平经》只是把儒家“君、父、夫”的三纲改为“君、父、师”的三纲。东晋时，葛洪提倡内神仙、外儒术的儒道合一思想，奠定了道教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向。北朝时，寇谦之特别“以礼度为首”对五斗米道加以改造，把儒家“礼度”和“佐国扶民”的外王品格渗入神仙道教的理论中，使官方化的道教组织获得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儒学在与道教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中，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儒学在魏晋时期的玄学化，就受了道家和道教一定的影响。一般认为，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为了“推明天地万物之原”而作《太极图说》，是受道教“图解”传统的影响，糅合儒、道思想产生的。理学大师朱熹著《阴符经考异》和《周易参同契考异》两书，因为“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庾辞”
 
[31]

 ，而署名“崆峒道士邹[image: ]
 ”。此外，他还写了《调息箴》，讲述道教胎生养神的养生之道。朱熹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吸收道教，融道入儒的。

儒家批判佛、老，同时又融合佛、老，表面看来似乎是对立的，而实际上却是统一的。儒学与佛教、道教的融合，即通常所谓“三教合一”，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和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精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化的这一融合精神，以“和而不同”为根本特色。换言之，这种融合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宗旨，而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因此，中国文化自东晋开始形成的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始终共存并进。儒、释、道三家在长期的交涉与冲突中，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纯乎其纯的儒家抑或佛家、道家（道教）根本不存在；但同时，儒、释、道三家又并未合并为一家，而是始终保持着各自的根本特质和立场，儒学依然是儒学，佛教依然是佛教，道教依然是道教。这也是儒家文明的一大特色。今天，世界文化发展呈现出全球化和多元化并进的格局，儒家文明这种“和而不同”的融合传统，仍将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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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学术界对于儒学是不是宗教尚有争议，任继愈先生主张儒学是宗教，称为“儒教”，多数学者不同意儒学是儒教。


 [2]
 《尚书·尧典》。


 [3]
 《墨子·兼爱下》。


 [4]
 《史记·封禅书》。


 [5]
 《白虎通·社稷》。


 [6]
 《苏平仲集》卷七。


 [7]
 参见《论语·子罕》。


 [8]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9]
 许慎《五经异义》。


 [10]
 《春秋·演孔图》。


 [11]
 《庄子·盗跖》。


 [12]
 《新五代史·何泽传》。


 [13]
 《宋史·选举志一》。


 [14]
 《搜神记》卷十一。


 [15]
 同上。


 [16]
 《太平御览·妖异部二》。


 [17]
 《太平御览·鬼神部二》。


 [18]
 《旧唐书·狄仁杰传》。


 [19]
 《龟巢稿》卷八。


 [20]
 同上书，卷十二、十八。


 [21]
 《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22]
 《孟子·滕文公上》。


 [23]
 《全晋文·为成帝出令沙门致敬诏》。


 [24]
 《达性论》。


 [25]
 《韩昌黎全集》卷十。


 [26]
 《柳河东集》，第427页。


 [27]
 同上书，第92页。


 [28]
 《二程集》第638页。


 [29]
 《张载集》第381页。


 [30]
 《太平经合校》。


 [31]
 《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六。


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文明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

中国文明的诞生是和科学技术的产生同步的。总体说，中国上古时代和三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如其他文明古国
 
[1]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而中国科学技术达到高峰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站在世界前列，恰好是儒家文明形成之后。

一、儒家文明形成前的中国科学技术成就


（一）上古时期的科学技术


在中国古籍中，“文明”时代的到来与众多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出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在《礼运》作者看来，“文明”诞生的标志，不仅在于圣人为畜群般的原始人群建立典章制度，使其有了文理，而且在于圣人有了众多发明创造，使其在物质生活上超出了畜群。正是出于对文明的这种理解，中国文明初祖黄帝及其妻子、助手，也被认为是大发明家。传说以玉为兵器，舟车弓矢，养蚕染织等都是黄帝时代的发明。

尧为黄河流域部族联盟首领时，为适应农耕的需要，同时也为预测天意，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系统，“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2]

 五帝时代中国在系统的天文观测基础上已制订出比较精确的历法。

与农业发展关系密切的水利技术在五帝时代也得到长足进步。《世本》说，伯益发明了凿井技术，而与他同时代的禹更通过领导大规模的治水，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治水，禹对当时中国大部分领土进行勘察，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山川土质物产的知识，这些地理学知识保存在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中。

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发轫期，也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成就虽然不多，却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三代科学技术成就


夏、商、周三代，科学技术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天文观测更为精密，已经能比较精确地确定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的时间。五帝时代已经产生的制陶、染织、运输工具制造等实用技术得到改进。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黑陶，有的学者认为是夏代的遗物，其薄如蛋壳，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以高岭土烧制的白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由此进而产生了原始瓷器；商代已出现了斜纹、花纹等纺织技术；从甲骨文上有“帆”字出现，可以断定，至迟在商代人们已经知道利用风能推动舟船行驶。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方面最大成就是发明了铜的冶炼术，从而使中国步入了“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大约出现在夏初；商代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多范拼铸，内外范合铸，镶嵌铸造等多种铸造方法，所制造的器物形制巨大，精美绝伦，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三）春秋战国时期科技发展的飞跃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飞跃时期。

作为古代主要科学天文学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发展。“天文”这个概念就是这一时期提出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3]

 天文观测的目的是为了制订能精确反映四季变化的历法，战国时期出现了对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二十四节气。天文观测的另一目的是为了预测吉凶祸福，这一目的使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对怪异的天文观象颇为重视。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除对日月蚀有详细记载外，对新星和超新星的出现也有记载。在天文观测基础上甘德和石申制订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争和外交活动频繁时期。随着交往的扩大，人们积累了更多的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因此另一古代科学门类地理学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一些地理学著作。除上文提到的《禹贡》成书于这一时期外，《山海经·五藏山经》、《管子》中的《地员》、《度地》等也都是广义上的地理学著作。

数学也是古代科学的重要部门。数学在中国古代一向受到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数学获得重要成果，一是出现了分数概念；一是制订了乘法九九表；一是与毕达哥拉斯发现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差不多同时甚至更早，中国人也发现了与其内容相同的定律——勾股定律。

物理学是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科学，但其中某些力学、声学、电磁学、光学现象和原理在古代已被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这些领域也是成就斐然。在力学方面，墨家学派对杠杆原理作了探讨，初步认识到杠杆的平衡受其两端物体重量及其与支点的距离两个因素制约。在声学方面，《管子·地员》定五音的“三分损益法”实质上已涉及物体长度与音频的关系。在光学方面，《墨经》提出了光的直线性、光的反射、影的形成等原理，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光的论述。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科技成就主要还是在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其中最大的成就是发明将铁矿石、木炭按一定比例放在炉中高温熔成铁水，再将铁水浇铸成形的熔炼术以及炼钢术。中国铁器出现虽较其他文明为晚，但进步极快，铁熔炼术和炼钢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它们的发明使中国在武器和工具制造方面赶上并超过其他文明。

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和代替耒耜等木石农具，中国农业技术也得到迅速发展，作为农业技术总结的农业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即属这类著作。

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成为可能。芍陂水库、都江堰引水灌溉工程等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它们把中国古代水利技术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原本相对落后于其他文明的中国迎头赶上，其科技成果足以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媲美。

二、儒家的自然观和科技思想

先秦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的飞跃，为刚刚诞生的中国哲学提供了建立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思想的素材，先秦诸子百家都在其思想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对自然的看法和对科学技术的看法。虽然儒学基本上是一个伦理学——政治哲学体系，其创始人孔子与孟子等人很少论及自然，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学派，要想完全避开自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从战国后期开始，儒家学者论及自然的言论逐渐增多。秦汉以后，儒家更广泛地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思想。综观儒家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的论述，可将其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天道自然观——儒家的自然观
 ·儒家的天命论将天视作宇宙的主宰，有情感、意志的神，自然界按其命令运行；泛道德主义天道观将天道视作客观化了的道德律。由这两种观念导出的只是对天意的窥测和人对自身固有之天德的印证，因此，它们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真正影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其要点是：

1.自然界是人生活于其中但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

2.自然界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4]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5]



3.人虽然不能改变自然界运行规律，但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

4.人可以利用自然事物和规律造福自己，“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6]




（二）宇宙演化理论——气化流行说


儒家除提出自然主义天道观外，还建立了对中国科技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宇宙演化理论。儒家以“气”为宇宙物质基础的思想，在荀子那里已见端倪，如《王制》云：“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易传》作者和汉儒董仲舒等人进一步又引入阴阳、五行说，从而逐渐形成一个把宇宙视作气化流行，经过阴阳、五行等环节，最后生成万物的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公式形式表示是这样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宋儒周敦颐是这一宇宙演化理论的最后完成者，他在其著作《太极图说》（未经朱熹篡改过的）中以精练的语言描述了宇宙演化过程。

儒家的宇宙演化理论——气化流行说包含深刻的万物流变和对立统一等素朴的辩证法，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未能产生古希腊德谟克利特那样的原子论，中国古代哲人所谓的“其小无内”、“莫破”都不可比附为“原子”。中国气论与古希腊原子论的根本区别是：气是连绵、无间断状态的物质实体，原子则是间断性的物质颗粒。由于气无间断，因此中国古代也不曾产生绝对空间观念，所以张载说：“太虚即气，则无无。”
 
[7]

 而在原子论中，两个原子的间断处便是绝对空间。这一差别对东西方科学发展方向影响是很大的。


（三）格物致知说


儒家不主张对自然作那种穷究底蕴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
 
[8]

 但儒家不否定人具有认识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力：“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
 
[9]

 朱熹注孟子这句话时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
 
[10]

 “德慧”，即人天生具备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术知”，则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对未来发展作出预测的能力，“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顺应自然），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11]

 人因为有“术知”这种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可以根据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推算出千年之后的冬至日。

那么如何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呢？先秦儒家提出具有经验论性质的“薄物征知”说和“格物致知”说。

“薄物征知”说是荀子提出的：“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明必将待天官之当簿（薄）其类然后可也。”
 
[12]

 “薄”即接触、接近。“薄物征知”即耳目等感官通过接触外界事物而感知其声音、颜色、形状、大小，然后心再加以综合、判断，从而达到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

“格物致知”说是《大学》首先提出的：“致知在格物。”对于“格物致知”，郑玄、二程、朱熹、王阳明、颜元、王夫之等人的解释都有所不同。其中朱熹将其解作即物穷理，与《大学》本义最为相近。虽然朱熹主要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解释“格物致知”，即让人通过格一草一木来穷尽人间伦理，但其中包含了就自然事物而求其规律的科学认识论因素。事实上后来很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儒家学者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格致”二字的，如朱熹五传弟子朱震亨将其医学著作称之为《格致余论》；明熊明遇以《格致草》名其介绍西学的著作；清陈元龙以《格致镜源》名其自然科学著作。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格致学”更成为自然科学通称，而“格物致知”也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


（四）实验论、测验论、试验论：儒家的科学方法论


儒家在提出“薄物征知”、“格物致知”等一般性经验主义认识论外，还专门为科学技术提出特殊的方法论：实验论、测验论、试验论。

“实验”二字最早见于王充《论衡·乱龙篇》：“此尚因缘昔书，不见实验。”王充是在例举同类相感事例的第九条，即立桃人、画虎可以御凶一事时说此话的，意即这一条只见于书籍记载，尚未得到事实的验证。可见“实验”是在检验、验证一种理论、成说是否正确意义上使用的。后来“实验”论成为科学上验证一种假说、一种理论是否正确的方法论。

天文、历法、音律、水利等科技部门与数学关系密切。儒家学者针对这些科技部门的特点，提出“测验”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尝实改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日及五星所在度秒，置薄录之，满五年，其间删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术缀之。”元代郭守敬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
 
[13]

 以“仪表”进行“测验”是儒家为某些与数有关的科学门类提出的重要方法。

“实验”论主要是对已提出的科学理论，假说进行验证，以定其真伪的方法。“试验”论则偏重于发现、发明，是一种由不知到知、由不精确的知到精确的知的自然科学方法论。这一方法是由明代学者宋应星最早提出的。

实验论、测验论、试验论，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非常接近。儒家为自然科学提出的这些方法论对中国科学在中世纪达到世界领先地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制器尚象”说


如果说“实验”论、“测验”论、“试验”论，是儒家的自然科学方法论，那么“制器尚象”说则是器物制造等工艺技术的方法论。“制器尚象”说是儒家学者在《周易·系辞上》提出的：“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意即《易》中圣人之道之一就是在制造器物时要重视、仿效卦所包含的物象。《系辞下》认为，网罟、耒耜、衣裳、舟车、宫室等都是取诸卦象而设计制造出来的。例如，“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14]

 涣卦是上巽下坎。《说卦》云：“巽为木，坎为水”。因此涣卦为木漂浮在水上之象。《易传》认为，黄帝时人们正是取法木漂浮在水上之象，制造了舟船。所以虽然《系辞》说人们的发明是取法卦象，但实质上是取法自然物象。儒家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对人类的发明创造仍具有指导意义。现代仿生学其实就是一种“制器尚象”说。


（六）慎术说


科学技术既可用以造福人类，也可为害人类。如何防止科学技术成果被滥用，使其只用来造福人类？儒家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科学技术必须要接受道德的制约。儒家的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孟子的“慎术”说中。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是由于择术不慎，有的人就会于不知不觉中走向其本性的反面，“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故术不可不慎也。”
 
[15]

 意即制造弓箭的人和制造甲胄的人本性都是善良的，但前者却千方百计地改进弓箭制造技术，以便杀人更有效，从而悖离了本性。孟子的“慎术”说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科学技术而言的，但其中包含了科学技术不应成为人们恣意妄为、夸巧骋能的领域，科技必须接受道德制约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例如火药发明后，中国用来制造烟花爆竹，而不是用来制造武器，即与此有关。在科学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人武器，克隆技术有可能被滥用的今天，儒家的这一思想更显得重要。

上述儒家的自然观及科学技术思想散见于不同时期儒家学者的著作中。就总体而言，儒家并未提出系统的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思想，因此在儒学发展史上也不曾出现包罗上述内容的关于自然观和科技思想的系统著作。虽然如此，这些零散的思想却对儒家文明形成后的中国科技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使其一度走向世界的高峰。

三、一度辉煌的中国科学技术

当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帝国遭到蛮族入侵，西方古代科学技术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时，秦汉帝国却有效地抵御了蛮族的侵扰，使先秦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得以保存，从而也使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科技的发展有一较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同时也在上述儒家自然观和科学技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取得较为迅速的发展，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居于世界先进行列。


（一）数学


数学教育和研究，自古就受到国家的重视。“数”是古代六艺之一，是学校教育中的必修课；在唐等朝代，国子监还曾设立过数学专业——明算科。所以数学是中国古代成就最大的科学部门之一。

汉代，中国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数学为了适应制订更精确的历法，修建大规模防御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需要，当时得到重大发展，形成中国数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作为汉代数学成就标志的是出现了两部伟大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数》。据数学史家李俨等人的看法，《周髀算经》是先秦中国数学成就的总结，因此我们将其中的勾股定理作为先秦的数学成果在前文中加以叙述；《九章算数》则主要反映儒学文明形成后的数学成就，共有九章，载有246个应用题的解法，涉及算术、初等代数、几何。该书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负数概念和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其他如关于分数四则运算、比例算法等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九章算术》对中国数学发展影响巨大，后来许多数学家的成果都是通过注释该书阐述的。

三国时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在《九章算术》的众多注释中最为重要。刘徽在该书中，比较严格地证明了《九章算术》的全部公式和定理；他还用圆内接正多边形随边数的增加，其面积无限接近圆面积原理推算出圆周率为3927/1250。比刘徽《九章算术注》出现稍晚的《孙子算经》提出求平方根的方法。再后的《张建邱算经》提出的开立方方法，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南北朝时祖冲之在刘徽将圆周率确定为3927/1250基础上得到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欧洲人得到相同的数值，已是一千余年之后的事。

宋元是中国数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

这一时期大数学家辈出，成果累累。北宋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首创求任意高次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并提出二项式定理系数表。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发展了“增乘开方法”，用以解高次方程，他还研究了“大衍求一术”即不定分析问题。与秦九韶同时代的李冶著《测园海镜》、《益古演段》，系统地研究并完善了“天元术”。稍后的杨辉在其著作中列出几种级数的求和公式。元代朱世杰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著有《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在“天元术”基础上创“四元术”，即列四元高次方程的方法，并提出消元法，即逐步消去三个未知数，只留一个未知数的方程解法，其方法与今天代数中解多元方程的方法基本相同。

中国数学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代数学实质上仍然是出自印度和中国的，就像几何学出自希腊一样。”
 
[16]




（二）天文学


天文学同数学一样是中国最古老的科学部门，一向受到国家的重视：“中国天文学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质，并且同朝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
 
[17]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司天文观测的机构、天文台和官员。国家对天文学的重视，有利于其发展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它将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束缚在国家有限的目的之上。

天文观测必须以一定的宇宙模式为基础。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已经有三种宇宙模式：“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像一个半球形的竹笠盖在地上，这种理论出现较早，《周髀算经》就有“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的说法。“宣夜”说认为，“天无质，仰而瞻之，高远而极。……日、月、星象浮空中，行止皆积气焉。”
 
[18]

 浑天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天文学家张衡，他在《浑天仪》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为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盖天”说因“验天然多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
 
[19]

 可见真正被史官们用于天文观测的只有“浑天”说一种。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历法。汉以后的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将每一回归年的精确度大大提高了一步：后汉刘歆《三统历》定每回归年为365.250162日；南北朝祖冲之的《大明历》定为365.242815日；元郭守敬的《授时历》定为365.2425日，与当今世界通用的回归年数值相同
 
[20]

 。对每朔望月长度值的测定也越来越精确：三国时杨伟《景初历》为29.530598日，何承天的《元嘉历》定为29.530585日，祖冲之的《大明历》定为29.530591日，与今测29.530588日
 
[21]

 相差极为微小。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之精密与天文仪表之精密紧密相关。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所使用的仪器主要是浑仪，元代郭守敬对浑仪加以改进，制成简仪。它采用的支架结构与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天图式装置基本一样，表明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人制成的天文仪器一件比一件复杂，以十三世纪发明的一种赤道装置为最高峰”；“中国人发明了望远镜的前身——带窥管的转仪钟，和一系列巧妙的天文仪器辅助机件。”
 
[22]



受儒家“屈君而伸天”的思想影响。汉以后天文学家对日月食等奇异天文现象仍非常重视。所以如此，一是作为“天子”的君主想通过这些现象窥测天意，一是大臣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对君主进行劝谏，“可以说儒家官吏表示极大不满的朝代，就是日食记录最完整的时代。”
 
[23]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关于交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完整的。除交食外，关于其他奇异的天文现象如彗星、陨石雨、太阳黑子、新星和超新星等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最早或最多的。

但是当儒家官吏利用奇异天文现象劝谏君主时，另一些儒家学者则力图对这些奇异天文现象加以科学的解释。如有人认为：“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月之形也。”
 
[24]

 对日食现象的合理解释为预报交食提供根据。中国大约在西汉时就已知道交食周期；汉代以后随着对月球运行轨道的认识更为清楚，天文学家们对交食的时间、程度的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三）地理学、地质学


中国古代另一传统学科——地理学在儒家文明形成后有更大发展，地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可分为几类：一是正史中有关地理方面的“传”，如《史记》中的《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志”，如《汉书》的《地理志》、《沟洫志》，《后汉书》的《郡国志》等。一是地理学专著，如《水经》以及郦道元为其所作的注释《水经注》。一是游记，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邱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徐霞客游记》等。一是数量浩瀚的地方志。这些地理著作涉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水文地理等广泛内容。

在中国地理学发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图绘制技术。与古希腊地图绘制法不同，中国采用网格制图法。晋裴秀为这种制图法确定六条基本原则：“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25]

 按这些原则绘制地图颇为精确。绘于宋代保存至今的《禹迹图》，“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26]



地质学是近代诞生的学科，但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地质学知识。中国人很早就已产生沧海桑田思想。唐颜真卿、宋沈括、朱熹等人都曾发现高山上的贝壳化石，并据此指出有的陆地曾为沧海。

石油、天然气、煤等矿物燃料的发现、利用和开采，都以中国为最早。此外，汉以后中国铁、铜以及金、银、铅、锡等有色金属的产量都在世界上位居前茅。为了寻找矿物，中国古代也积累了大量找矿知识。例如可能成书于南北朝时的《地镜图》说：“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
 
[27]

 这种矿物与植物伴生现象已为现代地质学证实，以“指示植物”找矿已成为现代找矿的重要方法。

中国是个地震多发国家，因此对地震的研究颇为重视。东汉张衡制成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测定地震的仪器。为了预报地震，中国还积累了大量关于地震前兆的知识。


（四）物理学、化学


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古代科学家在物理学的声、光、磁等方面又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中国古代学者出于对“乐”的重视，在声学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东汉时王充已认识到声音是由物体震动产生的。至于声音共鸣现象早已为学者所熟知，董仲舒等人便以此为哲学上的天人感应说论证。中国学者对声律尤感兴趣，明朱载堉贡献最为突出，在《律吕精义》一书中，他确立了音程之间的等比关系，“他早在1584年就已证明，匀律音阶的音程可以取为二的十二次方根，这便比斯特文和梅塞内早数十年。”
 
[28]



光学在先秦墨家光学成果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元赵友钦曾作过大型的光学实验，得出光源大小与强度等一些定性结论。

中国古代对物理学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在磁学方面。汉代人已利用磁石的指极性制成“指南勺”。宋代人已知道地球磁场可以使铁磁化的现象，并用来制造“指南鱼”。沈括的《梦溪笔谈》还记载了以磁石磨成“指南针”以及指南针装置方法。指南针用于航海起于何时，今已不得而知，但北宋人朱或《萍洲可谈》已有关于指南针用于航海的记载。指南针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古代在化学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多是炼丹术士作出的。他们在炼丹过程中，掌握了一些化学反应，如《淮南万毕术》（西汉）载有铁可以从铜的化合物中置换出铜的反应。类似的记载后来经常在一些丹经中出现，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
 
[29]

 置换反应在宋时还被用于铜的生产.“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
 
[30]

 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被称为“丹经之祖”，其中记载了另一重要的化学反应——汞和硫化合生成新物质的化合反应。南北朝时期炼丹术更加发达，葛洪《抢朴子内篇》中一些篇章即是炼丹学著作，其中《金丹》篇记载了“丹砂烧之成水银”，即硫化汞加热生成汞和硫的分解反应。无机化学中化合、分解、置换三种最主要的反应，早在近代化学诞生之前就已经被中国古代丹家发现。

中国古代对化学这门学科最大的贡献无疑是火药的发明。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可能是炼丹术士们偶然发明出来的。但这种偶然其实并不偶然，它是中国古代化学家们——炼丹术士孜孜不倦、大胆尝试各种丹药配方的必然结果。


（五）生物学和药学


孔子本人以知识广博著称于世，他也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31]

 。所以生物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的重视。成书于西汉的《尔雅》，是儒家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后被编入《十三经》，其中的《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共列一千余种动植物，并加以简单的诠释，可谓儒家最早的生物学著作。后世为《尔雅》所作的注疏，如郭璞的《尔雅注》、邢昺的《尔雅疏》，也都是生物学著作。从这些著作的分章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生物学家们已经从生物的外部形态对生物作了简单的分类。

然而中国古代生物学发展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药学。中国古代药物以植物为主，兼用一些动物及其脏器。因此中国药学著作具有明显的生物学性质，药学著作也就是生物学著作，例如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新修本草》（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宋）等既是药学著作，也是生物学著作。而作为各种名目《本草》集大成者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见插图8）既是中国古代药学的总结，也是生物学的总结。


（六）医学


中国医学最早是与巫术结合在一起的，巫即医，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春秋，孔子引南人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32]

 即可证明这一点。战国时，医逐渐与巫术脱离，一些名医甚至自觉地把医术同巫术对立起来，如扁鹊总结“病有六不治”，其一就是“信巫不信医”
 
[33]

 。在医学独立发展基础上，战国后期出现中国古代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从该书可以看出，针灸已成为重要的治疗方法。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符合儒家仁学的根本精神，按儒家“慎术”说，属于仁术，“夫医者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34]

 是以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医学得到更大发展。汉以后名医辈出，医学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最著名的有后汉张仲景，著有《伤寒论》，该书为辩证施治的中医理论奠定了基础；三国时华佗发明了麻醉剂——麻沸散，传说他借助麻醉剂能为病人做大型外科手术；唐代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临床提供多种处方；明代《善济方》载方更多。明代还发明了预防天花的免疫方法，开世界免疫法的先河。

中医以其独特的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方法、药物丰富了世界医学宝库，至今仍未失去存在价值。


（七）农学


中国古代农业发达，儒家对农业发展也非常重视，是以儒家文明形成后，农学和农业技术都得到充分发展，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农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西汉时的《氾胜之书》、南北朝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陈旉的《农书》、元代王禛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这些著作涉及农业与气候、不同作物与土壤、农具、灌溉、施肥、选种、种子处理、整地、耕种等等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学著作。


（八）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是与科学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发明，特别是在儒家文明时期，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更多，其中指南针、造纸、印刷和火药的发明最为重要，对世界历史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关于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前文已作叙述，不再重复。这里着重说一下造纸和印刷。

据考古发现，西汉时造纸术已经出现，不过那时造的纸粗糙松脆（见彩图6）。东汉时蔡伦对造纸用的原料以及生产工艺都加以改进，使纸张的质量大为提高，从而使中国的书写材料发生了一次革命，人们彻底摆脱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帛，改以纸张为主。

印刷术可能源于印章。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文化、教育都得到迅速发展，社会对书籍的要求量越来越大。这一点成为由印章中诞生出雕板印刷的契机。雕板印刷术发明大约在隋唐之际。北宋时，印刷术有了重大改进，“布衣毕昇（见彩图5）又为活版。”
 
[35]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获得了更方便、更廉价、更准确的手段，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其作用是极为巨大的。

儒家文明除向世界贡献出四大发明外，还贡献出许多重大发明。李约瑟曾按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罗列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26项中国古代技术发明。这26项技术发明是：1.龙骨车；2.石碾和水力石碾；3.水排；4.风扇车和簸扬机；5.活塞风箱；6.平放织机和提花机；7.缫丝、纺丝和调丝机；8.独轮车；9.加帆手推车；10.磨车；11.拖车牲口用的两种高效挽具；12.弓弩；13.风筝；14.竹蜻蜓和走马灯；15.深钻技术；16.铸铁的使用；17.游动常平悬吊器；18.弦形拱桥；19.铁索吊桥；20.河渠闸门；21.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发明，包括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和前后索具；22.船尾的方向舵；23.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24.罗盘以及在航海中的应用；25.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26.瓷器。
 
[36]

 李约瑟在列举了中国古代发明的同时，也历数了其他文明的重要发明，在加以比较之后，他说，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地中海流域的欧洲人有数几项发明相比，“中国人的发明就多了，这些发明在公元1世纪到18世纪期间（这也正是中国的儒家文明时期——引者）先后传到了欧洲和其他地区。”
 
[37]

 它们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历史进程；借助指南针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学会造纸和活字印刷，使西欧文艺复兴以后知识及其贮存的急速增长成为可能；借助火药的威力市民阶级摧毁了封建贵族的城堡和盔甲。即使四大发明之外的那些发明对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发展也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例如中国的纺织机和技术之于近代纺织机和技术；中国的石拱桥和铁索桥之于近代桥梁；中国的造船技术（隔水舱、尾舵）之于近现代造船技术；中国生产井盐时发明的深钻技术之于近现代的石油开采；风筝、竹蜻蜓之于飞机；中国运河上的船闸之于近现代船闸，无不具有启迪作用。

四、儒家文明晚期科技发展相对缓慢及其原因

上文所述中国科技成就，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广泛地传播到旧大陆其他地区，对那里的科技发展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西欧引起的社会效应尤为巨大，因为如第八章所述，那里出现了一些基本摆脱封建领主控制、拥有自治权的城市和中世纪最具进取精神的市民阶级，他们利用罗盘作环球航行时发现了新大陆；利用火药制造枪炮摧毁了封建领主的城堡和盔甲；利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大量翻印古希腊著作，使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得以广泛传播，从而使西欧从14世纪开始进入一个光彩夺目的时期——文艺复兴时代。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西欧的科学技术获得加速发展。而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虽然在中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高于西欧，然而在西欧进入科技加速发展时期之后，仍保持“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的姿势，甚至出现停滞的现象。这样西欧科学技术水平不仅很快赶上中国，而且迅速地超过中国。当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将在西欧早已不是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东西带到中国时已令当时最有知识的儒家学者李之藻、徐光启等人赞叹不止。随着满清贵族的入主和康熙朝开始实行海禁，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与西欧的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在鸦片战争中，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竟抵挡不住远离英国本土、拥有作为近代科技成果的坚船利炮、只有几千远征军的侵略。由此可见，到19世纪中叶，中国科技水平落后西方已多么遥远！科学技术的落后是儒家文明衰微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度辉煌的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后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为什么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曾产生像西欧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那样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儒家文明晚期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但无论哪一方面原因，都与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思想利于科技发展已如上述。但儒家思想还有不利于科技发展的一面。

从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就轻视科学技术，所以当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时，孔子一方面承认自己这方面知识不如老农、老圃，另一方面又背后对想学习农业技术的樊迟表示轻蔑
 
[38]

 。受其影响，子夏也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39]

 朱熹注云：“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
 
[40]

 这也就是说，农、医等科学技术同卜筮一样，都属儒家所“不为”的“小道”。所以即使像被儒家认为是“仁术”的医术也为儒家所蔑视，“乃后世以艺视之，缙绅先生多所弗讲。”
 
[41]

 中国古代所谓“儒医”多属学儒不成，仕途蹭蹬不得已以医为生者。同样，“数”虽是儒家“六艺”之一，但在儒家看来，数学也不是主要学问，“算术亦是六艺要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42]

 那么在儒学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学问呢？儒家认为，只有关于修、齐、治、平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儒家视科技为“小道”的观点，随着汉以后明经取士、科举等选举制度的实行，进一步得到强化，为了登上仕途，儒者中很少有人去学习和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而儒者登上仕途之后，又把儒家视科技为“小道”的观点，变成了一种官方理念。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儒家视科学技术为“小道”，诚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后来落后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科学技术在儒家文明中的境遇较之科学技术在西欧中世纪的境遇要好得多。显然在较好境遇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未能首先开出近代科学技术之花，是不能完全用儒家轻视科学技术来解释的，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落后当另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始终未能从经济中获得加速发展的动力。自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着自然经济的格局，虽然商品经济在唐以后特别是在宋明期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商品消费面之狭小，使商品生产对科技进步的依赖不十分迫切。

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某些缺陷也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后来的发展。儒家本身不曾对思维规律作出系统研究，不曾产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在儒家文明形成后，先秦墨家的逻辑学说也很快成为绝学。这一缺陷使中国数学未能产生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经过严密证明的数学体系。同时，儒家虽然提出了实验、测验、试验等方法，但总的说，儒家的科学方法论是不系统的，尤其不曾提出对近代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数学方法，即在实验所得数据基础上提出一个包括观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的方法。儒家自然哲学和科技思想的这些缺陷，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的李约瑟说过一段值得中国学者深思的话：“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成就的最高形式是达芬奇型，而不是伽利略型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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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儒家文明的衰微

第十四章 后期儒家文明发展的停滞和相对落后

在人类历史上，儒家文明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享有“东方明珠”的美誉。然而，儒家文明在经历了两千余年的辉煌以后，其发展逐渐趋于迟缓乃至停滞，在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更是裹足不前，终于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面。

一、十四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西方世界是如何走在了中国前面的呢？众所周知，从4世纪起，欧洲经历了大约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从14世纪起，欧洲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同它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联系在一起的。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相对地说来，其封建主义较为虚弱。地处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意大利城市，由于交通运输便利，最先同东方发展了商品贸易。商品贸易带动了手工业的长足发展，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手工业工场，这是从封建主义特有的手工业生产向着资本主义生产迈出的重大一步。与此同时，城市和城市生活也跟着急剧发展。商业、高利贷以及手工工场，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创造了大量财富，并且形成了由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构成的广大阶层，他们在一系列城市，诸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亚那，战胜了封建主，夺取了政权。这样，意大利便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14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意大利诞生了人文主义的新文化。这种人文主义的新文化，是针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而提出来的。意大利向来以罗马的直接继承者自居。罗马文化就是意大利的民族文化。从罗马废墟中发堀出来的古代雕刻杰作，使人们在惊讶之余，重新“发现”了古罗马的灿烂文化，并竞相研究与效仿。同时，意大利曾是古代“大希腊”的一部分，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直绵延不绝，加上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大批学者携带希腊典籍，逃至意大利避难，并以传授希腊古籍为业，更促进了意大利的希腊古典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意大利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他们的创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诚如恩格斯所说：“拜占廷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返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
 
[1]

 这种在地域上从意大利扩展到北欧，在时间上从14世纪延续至17世纪中叶的文化运动，即人们通常所称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最核心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美国学者G·桑迪拉纳指出：“人文主义一词在公元前约150年产生于罗马，出自西庇阿家族（Suipios）。它是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的新帝国文明的口号。它与野蛮或野性相对立（所谓野蛮人的行为方式），表示教化的理性。”
 
[2]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培养僧侣的修道院成为学校教育的惟一形式，神学则是惟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一种反动。中世纪末，出现了非教会的世俗学校和教授语言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文学科”。这是一种与“神学”相区别、相对立的世俗文化。于是，人文主义便应运而生。

人文主义首先以人为研究对象，它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认为人是万物之本，宣称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尘世欢乐的生活，提倡个性解放，对基督教的原罪说、禁欲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除了人以外，自然也是人文主义研究的重要对象。人文主义者恢复了古代的科学遗产，将很多古代的科学著作译成拉丁文，扩大了科学的视野，并且竭力使科学为蓬勃发展的生产实践服务。14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潮，至16世纪，几乎传播到整个欧洲，形成了一场宏大的文化思想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这是欧洲历史上千载难逢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有众多的文学艺术巨星，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卡尔，文学巨子乔瓦尼·薄伽丘，绘画巨匠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拉斐尔，雕塑大师多纳泰洛、米开朗琪罗，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等等，杰出人物，一批批涌现。而且科学进步也日新月异，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日心说的复兴：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首先提出了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思想；四百年后，托勒密提出地球中心说，取代了日心说；直至15世纪中叶，意大利科学家尼科拉斯第一次对地球中心说提出了质疑，不久，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又提出地球以地轴为核心而自转，否认太阳围绕地球转动，最终导致了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和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日心说的确立。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取得了意义深远的丰硕成果。

在文艺复兴的凯歌声中，欧洲跨入近代，展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此，新型的西方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儒家文明的停滞

当我们将视线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移向近代以前的中国，反观儒家文明时，却发现，在同一时期，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儒家文明，不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停滞不前，成了世界文明的落伍者。

儒家文明所代表的是一种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在唐、宋时期，业已达到了发展的顶峰。10世纪下半叶（公元960年）建立的赵宋王朝，至11世纪宋仁宗年间，中国古代的四大科学技术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和印刷术，均已问世。这四大发明于13世纪前后传入欧洲以后，便成为直接导向远洋航行、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关键性动力。诚如马克思所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推动力。”
 
[3]

 然而，尽管中国是这四大发明的发源地，自宋至明、清时期，却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运用，未能像在西方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预兆”。

宋王朝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3世纪（公元1274年南宋灭亡）。在此期间，宋代在继承儒家文明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把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全国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经济高度集约化。官营和私营的各类手工业作坊遍布大小城镇，全国官私手工业匠户不下八十万户，甚至超过百万户
 
[4]

 。金、银、铜、铁、铅、锡等冶金业有很大发展，一个矿区的用工规模竟至十余万人，年盈利可达“百余万贯”
 
[5]

 。商业也达到了空前的发达，民生最需要的粮食、布帛，以及盐、茶、瓷器、药材、铜、铁等工农业产品，都成为交易的商品。不仅内贸发达，外贸更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贸易对象国已达五十多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突出地体现为流通手段的进步，于11世纪初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北宋东京（开封）人口实际已有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之众，达到十万户的城市有四十个之多
 
[6]

 。城市工商业人口比例增加，南宋都城临安的工商业人口已占全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重要表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思想领域，尤其是在儒学阵营内部，崛起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陈亮强调“官民一家”、“农商一事”，叶适主张“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都在客观上反映了工商业者的要求，体现了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

但是，在上述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同时，宋王朝却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并相应地强化了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儒家思想也就成了这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宋代统治者十分尊奉儒学，而宋代儒学家们也怀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7]

 的宏伟抱负，使儒学进一步哲学化，创立了理学。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提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体，并以之说明人事，为现存的社会秩序辩护。两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加系统地论证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阐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确立了理学的“道统”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与陈亮之间曾发生过一场“王霸义利”之辩。在这场辩论中，朱熹指责提倡功利的陈亮沉浸“在利欲胶漆盆中”
 
[8]

 。这种指责，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时代意义，它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欲的骚动而发的。程朱理学在政治上的价值，就在于从意识形态领域维护君主集权制。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对理学大加赏识，并视其为儒学的“正宗”。这种状况反映出一个事实：尽管宋代在科技、经济和部分市民生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从总体上看，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上植根于农业自然经济的君主集权的宗法制度，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元王朝是由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通过征服战争而建立的政权。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面对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汉民族，要想建立稳固的统治，惟一的选择是学习具有悠久历史而又先进的汉文化，并采用汉族原先那套行之有效的官僚政治制度。蒙古族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成员也逐步领会到要成为“中国之主”就必须“用中国之士”和“行中国之道”的道理。而被征服的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面对入主中原的野蛮的外族政权，则要求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恢复儒家文明所一贯倡导的社会政治秩序。儒家学者从“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所谓“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出发，导出了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9]

 这个“中国之道”，在当时就是程朱理学。于是，理学在元代便顺理成章地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向标榜“王道”、“仁政”的儒家学说，在改变蒙古贵族“以攻伐杀戮为贤”的习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元代社会经济的恢复，甚至出现了某些繁荣的景象，使被征服战争所摧折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有所复苏。然而，有元一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未能达到宋代的最高水平。

明王朝于公元1368年建立以后，继续尊奉儒学为官方哲学。同历代王朝一样，明代统治集团尊奉儒学是以维护和巩固君主集权制为目的的。倘若儒学的教条对君主的威权有所损害，就会不惜予以限制，甚至阉割。这从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孟子》一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孟子》一书中原有“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语，朱元璋读后，恼怒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假如孟子活到朱元璋时代，无疑会被送上断头台。朱元璋不仅责令国子监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神位，而且下诏将《孟子》一书中触犯君权独尊的内容，如《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篇》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八十五条，统统删除，编成《孟子节文》，刻版颁行全国学校，并规定删去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10]

 毫不留情地将《孟子》中的原始民主思想阉割掉了。

在明代社会走向安定的过程中，经济得到缓慢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也逐渐复苏，到16世纪中叶，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经济生活方面最为突出。农业生产向前发展了，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增加和耕地面积扩大。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供养更多的工商业人口，并提供更多的进行贸易的农副产品以及经济作物原料。明中叶以前，官营手工业相当发达。以苏、杭地区为例，工部领导下的苏州局，有房屋三百间，匠丁一千五百人，额设织机一百三十张。工匠有高手、扒手、染手、画匠、花匠、绣匠、折段匠、织挽匠等名目。足见其规模之大，分工之细。苏、杭地区官营手工业年产绸帛达十五万匹
 
[11]

 。官营手工业形成了由五个政府部门领导的包括营造、军器、织造、窑冶、烧造、船只、器用七大类产品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明中叶以后，苏、杭地区出现了工场手工业式的经营。各工场拥有的织机，从数台至数十台不等；雇工亦从数人至数十人不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明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白银成为普遍的流通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一些大商贾应运而兴，出现了具有地缘和血缘色彩的安徽、山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大商帮。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白银三千万两，每年获利九百万两，比国库税收多一倍
 
[12]

 。明代各类城镇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据粗略统计，拥有大、中城市上百个，小城镇两千多个，农村集镇四千至六千个
 
[1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长江下游、大运河沿岸和太湖流域，形成了包括南京、苏州、扬州、常熟、嘉定、上海、吴江、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等十多个城市组成的城镇密布区，开始向区域性城镇化发展。在明代鼎盛时期，南京的人口达一百二十万之多
 
[14]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露出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微曦。首先是通俗的市民文学诞生，并且出现了很多著名作品，如《牡丹亭》，《三言》、《二拍》，以及《金瓶梅》，等等。这类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情趣，体现出回到感性自我的平民意识和自娱性文化生活的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反对儒家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要求和时代精神。其次是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兴起，形成了新的时代思潮。泰州学派的王艮，由煮盐的灶丁成为商贾，最后走上了学者的道路，这使他与平民百姓、工商业者的生活、命运和心声息息相关，其思想亦带有平民性格和异端色彩。王艮以百姓为本位，把是否合乎“百姓日用”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认为圣人之道应“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
 
[15]

 ，从而将传统的“圣道”与“异端”的观念颠倒了过来。王艮的思想体现了文化下移和世俗化的时代特征。李贽则公然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16]

 ，认为追求私利是人的天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
 
[17]

 ，应满足人的富贵达利、发展自由私产的愿望。李贽还主张个性平等与个性自由，强调“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
 
[18]

 ，而否定“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传统观念。其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为当权者所不容，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缉拿收监，死于狱中，著作亦遭禁毁。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猛烈地批判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指责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要求实现“天下之大公”
 
[19]

 ；批判了以工商为末的思想，提倡工商“皆本”
 
[20]

 ，主张“富民”。其民主意识和富民思想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将17世纪中国的启蒙思想推向了高峰。

明王朝的专制统治是非常腐朽黑暗的，它终于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清军趁乱入关，于1644年建立了满清王朝。满清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确立满汉联合政权的同时，不断吸取中原农业文明的成果，调整政策，休生养息，经济慢慢地复苏，历一个多世纪，至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才恢复到明万历（1573—1619年）时的水平。清代中叶，从总体上说，农业耕地面积比明盛世增加了50％，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大为提高，但人口亦迅速增长，人均耕地量反而由明后期的6.5亩下降为2.5亩，人均收获量也跟着下降了。手工业经营方式逐渐民营化，织造业自不用说，即如盐业，从生产到销售，禁榷制都被突破，逐步为税收制所代替，从而加大了民营的自由度。商贸业也得到发展，市场的范围比明代进一步扩大，直接受经济因素支配的长距离贸易倍增，截至鸦片战争前，清代市场总流通额约为3.88亿两白银，人均约1两
 
[21]

 。城镇的数量、规模和功能都有发展，到184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大约达到二千四百万，除超过一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北京外，南京、扬州、杭州、广州、福州、佛山、天津、厦门、上海等沿江、沿海工商业城市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然而，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却赶不上总人口的增长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唐代的约10％下降为6％
 
[22]

 。就是说，中国人口仍是以农业化、乡村化型的人口增长为主。而1851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人口，达全国总人口的52％，成为世界第一个城镇化国家。1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人口增长的状况，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方面，已大大落后于西方了。

三、停滞的原因

如果说，在16世纪上半叶以前，中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话，那么，在16世纪下半叶以后，即从明万历年间开始，直至19世纪40年代，即清道光年间，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却逐渐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儒家文明的发展日趋停滞并且衰落了。

儒家文明停滞与衰落的原因何在？在探讨儒家文明停滞与衰落的原因时，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一）内部缺少发展动力


儒家文明经过长期的并且是最大限度的发展，在达到其顶峰以后，其停滞与衰落乃是必然的。

如前所说，儒家文明所代表的是一种农业文明。同任何文明一样，农业文明也有自身发展的极限，从时间上说，唐、宋两代已经达到了这种极限。当农业文明达到了自身发展的极限时，就会在内部逐渐孕育出新型文明的因素。因此，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至明代中叶，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是，中国的农业文明又有自己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国是一个君主集权制的宗法性农业社会。首先，中国自殷、周以来，一直是一个宗法性的农业社会。秦、汉王朝即以此宗法性农业社会为基础，确立了“大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帝国。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中，采用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于帝王一身，以帝王为首的中央政府主宰着全国的一切事务，不允许地方分权与自治。尤其是宋代以后，统治者更加自觉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思想观念，使地方很难冲破中央的限制，获得自主的发展。其次，历代统治者提倡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重视改进与提高农业耕作技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使农业稳步地向前发展。以农业为“本”，也就意味着以工商为“末”。强“本”抑“末”是历代统治者的国策。统治者利用中央政权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严格地限制，甚至打击、摧残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大大地延缓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成长。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儒家主张“制民之产”，认为“无恒产，因无恒心”
 
[23]

 ，教育农民安土重迁，这是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防止其转移的一种有效方法。当然，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及其浓厚的家族观念，在防止农业人口的转移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农业人口转移的速度，则是关系到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的大问题。显然，君主集权制的宗法性农业社会，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限制性因素，也是儒家文明的先天的历史性缺陷。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专制以外，中国历代统治者还不断加强思想文化上的专制。宋代以后，理学以其为中央集权制的合理性、永恒性所提供的理论论证，以其在理论思维上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被统治集团选择为官方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它一旦成为具有最高权威的官方哲学，长期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便成为历史的沉重包袱。由于它处于独尊的地位，被崇奉为最高的真理，变成信仰的对象，因而也就失去了创造力，愈来愈僵化。糟糕的是，它又以自身的权威窒息、扼杀一切新思想的萌芽。凡是藐视它的权威的思想学说，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打入十八层地狱。尤其是在这种权威被统治者所利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文字狱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钳制思想、控制言论的一种专制手段。在历史上，清代的文字狱是最厉害的。自17世纪60年代康熙年间开始，中经雍正时期，直至18世纪末乾隆年间，前后延续一个多世纪。康熙时，爆发了庄廷[image: ]
 “明史案”，庄氏在其所编《明书》中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人告发，而遭戮尸，庄氏家属和刻字、印刷、售书、购书之人，以及地方官吏，被处死刑者达七十多人，被抄家、下狱、流放者更多。雍正时，有查嗣庭之狱，吕留良之狱，有陆生枬之狱，文字狱迭起。文字狱发展为统治集团用以进行内部斗争，剪除异己的工具，以文字诛戮士人之风大炽。乾隆时，文字狱更是频频发生，仅在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八年间，就发生了五十起。制造文字狱，深文周纳，想像特别出奇，不仅冤家对头可以利用文字狱陷害仇人，就连逢迎拍马也有拍得不得体而被杀的。难怪清人龚自珍慨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24]

 必须指出，清代的文字狱发生在西方已走向近代化的启蒙时代，说它扼杀了中国近代的启蒙意识，是绝不过分的。


（二）两次蛮族入主带给中国的恶果


儒家所代表的中国的农业文明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它的发祥地是作为中国腹地的中原地区。而在它的北面则是广漠的草原和沙漠地带，众多的游牧民族驰骋其间。古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推进，是内地农业居民向四周外迁扩散与游牧民族向中原内迁转化“两位一体”
 
[25]

 的过程。一般说来，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掠夺性和进攻性；而中原农业民族安土重迁，性格沉稳，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因此，中原的农业地区常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在中国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变迁，给儒家文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次是13世纪的蒙古族的军事旋风横扫中欧以东的整个亚欧大陆，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王朝，1274年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元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26]

 。然而，儒家文明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蒙古族的征服战争，使中国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社会经济出现大倒退。例如，蒙古族在战争过程中，把掠夺来的大批人口变为奴隶或半奴隶，复活并强化了宋代部分地区残存的庄园农奴制。在政治上实行野蛮的民族等级制度，把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南四个等级，差别对待，歧视与压迫汉人与南人。官僚体制虽有一定程度的汉化，然亦杂糅蒙古族的原始制度。自1234年元灭金到1368年元王室北迁，历时一百三十多年，元朝自始至终都处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之中，元代的人口和经济始终未能恢复到宋代的水平，儒家文明所取得的成果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一次是17世纪的满族入关，南征西伐，荡平中国，且统治了二百六十七年（1644—1911年）之久。明清之际的战乱使中国社会经济又遭受了一次大破坏。随着清军的南下，一座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化为废墟，例如，清兵攻破扬州城后，曾大肆屠杀十日，其残忍令人发指
 
[27]

 。清初，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明中叶以后形成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摧折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苦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
 
[28]

 世界上多少个农业文明古国都因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毁灭了，而中华民族却经受住了游牧民族的无数次冲击，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惟一能够延续数千年不灭，且疆域不断开拓的文明古国，堪称人类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是，代价也是及其巨大的。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大入侵，就带来经济文化的大滑坡，每一次下滑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经济文化的缓慢恢复和发展。形成中国农业文明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性反复拓展，大大地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导致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

四、鸦片战争——儒家文明相对落后的暴露

在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越来越显得落后了。而鸦片战争则是儒家文明相对落后的总暴露。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所谓“乾隆盛世”以后，18世纪末开始由盛转衰。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却蒸蒸日上。英国在17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于18世纪末开始使用机器；19世纪30年代，工业发展得更快，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资产阶级于1789年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封建统治，工业也迅速发展，19世纪上半叶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的美国，虽然远远赶不上英、法，但资本主义工业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商业尤其是海上贸易的发展为先导的。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大力支持其海商、海盗行为，其海上势力由南亚而东南亚，进而东亚，逐渐向中国逼进。为了打破中国的大门，英国卑鄙地选择了鸦片贸易的方式向中国展开攻势，并不惜以武装侵略相配合。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了鸦片专卖权，开始对中国经营鸦片贸易，发给商船执照，专门运输该公司自己生产的鸦片。据东印度公司公布的数字，从1780年至1816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四千至五千箱。实际上，鸦片输入量比这个数字要多得多。英国在印度的鸦片输出，每年收烟价二百万镑，占印度岁入的十分之一（鸦片战争以后增至七分之一）。1840年以前，鸦片流毒遍及全中国，“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作坊、商店主人）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29]

 满清政府感觉到了鸦片的压力，不得不严令禁止。觊觎中国已久的英帝国主义，便借机发动了鸦片战争。

在此，需要追溯一下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明代，沿海常遭倭寇侵扰。为了防范倭寇，明王朝曾经实行海禁。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禁止沿海之民“私下诸蕃，贸蕃货，诱蛮夷为盗”，违者“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口充军”
 
[30]

 。永乐年间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海禁一度解除。但从15世纪后期起，倭寇又趋活跃，明政府便再次厉行海禁。清王朝开国之初，害怕汉人与海外人士“勾串滋事”，亦厉行海禁，下令东南沿海居民撤离海岸，制造了几十里宽的无人隔离区。清廷对于沿海通商口岸、商船、商品以及贸易对象，都作了严格的限制。海禁虽弛严起伏，然总的态势是越来越与世界形势尤其是海上竞争形势的发展背道而驰。海禁不仅使中国的造船和航海业因失去发展海外贸易的经济动力而难以支撑，逐渐衰蔽；也使整个国家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自我封闭，终至落后挨打。

林则徐在广东厉行禁烟，收缴了大量鸦片，并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将收缴的鸦片2376254斤，在虎门滩上全部销毁。这一伟大行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
 
[31]

 林则徐还令进口商船出具“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的甘结。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口头上表示“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温和而已”，暗中仍“潜卖鸦片”，准备以武力干涉。而清政府内部反对禁烟的势力，则处处设置陷阱，要求禁烟运动“不至骤开边衅”，实则无异启示义律以“开边衅”相胁迫。义律果然试图以武力进行威胁，于9月上旬率兵船一艘，武装商船十艘，突然向九龙山口岸三艘巡船开炮，遭到巡船和岸上炮台的猛烈还击，英船逃回大洋。其后两个月内，中英间发生七次战斗，中方均获全胜。这本来都是一些微小的胜利，但道光帝接到七次战胜的奏报，竟正式下谕：“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并宣示各国，“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这不仅使林则徐“禁绝鸦片，奖励合法通商”的计划落空，也扩大了战争危机。

1840年6月，英国兵船游弋于广州口外，伺机进攻。然在林则徐部署下，中国军队防备甚严，英军无隙可乘。7月初，英舰队北驶，五艘攻厦门，战败逃走；二十六艘攻陷浙江定海。留粤英军进攻澳门附近关闸，林则徐、关天培督水陆兵勇猛烈回击，英军败回外洋。

然而，定海失陷却引起了道光帝的恐慌。英军船只到达天津海口，道光帝恐慌更甚，表示但求敌船退归广东，一切都可商议。在英船退走后，道光帝即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惩罚抵抗派，开放烟禁。面临英方苛刻的赔款要求，道光帝心有不甘，遂严令各路官兵一意进剿。英政府则认为己方要求未能实现，决心以武力压迫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条件。中英两国正式进入交战状态。

战争集中在广东和闽浙两地进行。广东方面，1841年2月，英军进攻虎门，抵抗派领袖关天培率兵死战，琦善不发救兵，关天培及将士四百余人战死，虎门失陷。5月，英军进攻广州，清兵死伤惨重，主持广东军事的奕山竖白旗投降，接受休战条约，在向英军交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英商馆损失三十万元后，英军才退出虎门、广州。闽浙方面，1841年8月，英军袭击厦门，鼓浪屿守军与之展开激战，击沉英军兵船数艘，守将多人战死，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11月，英军复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五千人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定海再陷。1842年6月，英军又攻吴淞口，陈化成率兵抵抗，重创英军，最后战死。英军沿长江而上，陷镇江，直指南京。满清政府被迫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提供最惠国待遇，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

至此，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输给了被中国人看不起的西方“蛮夷”，儒家农业文明被西方工业文明战胜了。中国沦为资本主义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了。

五、保持儒家文明原样只引进科技之尝试的失败

鸦片战争的失败，国人从洋人的枪炮声中清醒过来，沉痛地认识到一个无情的事实：国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人们开始“睁眼看世界”。

这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国人面前，那就是如何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必须“以夷为师”，即向西方学习。魏源自称，他的《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32]

 明确地表述了“以夷为师”的思想。

魏源“以夷为师”思想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师夷之长”，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主张。因为中国统治者历来都以“天朝”自居，视中华文明为最高文明，未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地方均为“蛮貊”、“夷狄”之地。现在反而要向野蛮的“夷狄”学习，岂不是承认“夷狄”文明高于中华文明？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魏源敢于承认既有的事实，这是他的胆略；魏源又善于辨别西方的长处，这是他的见识。西方的长处何在？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也就是新式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方法。弄清了西方的长处，魏源又提议设置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和美国的专家，分携西洋工匠到广东，司造船械。并且延聘西洋人做教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同时还建议：“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或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33]

 另一方面，是“以夷制夷”，即战胜西方列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目的，一是“窃其所长，夺其所恃”，削弱其技术上的优势；二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增强自身的技术优势。总之，是在师夷所长的基础上，最后战而胜之。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魏源认识到西方有比中国更进一步的文明，他也认识到这个更进一步的要点是制造机器和培养能制造和使用机器的人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学到了西方的长处，这样，‘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人的文明就赶上西方人的文明了。”
 
[34]



早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在愤恨“夷害”的同时，清醒地指出，中国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有“不如人”的地方。仅就内政方面而言，中国就有“四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35]

 要“人无弃才”，就须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时文，奖励科学技术人才；要“地无遗利”，就须大兴水利，广植桑茶；要“君民不隔”，就须扩大绅士的政治权力，允许人民表达意见；要“名实必符”，就须改革赋税，裁减冗员，等等。要求了解西方国家强大与中国弱小的原因，以及怎样才能赶上西方列强。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交锋中，清政府明白了大刀长矛敌不过人家的船坚炮利。于是，洋务派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出发，提出了“船坚炮利”的“自强”方案。曾国藩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36]

 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37]

 ，提倡洋务运动，极力主张“购买外洋船炮”，模仿“试造”。他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专门进行“制器”。通过“制器”，逐步做到“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38]

 。江南制造局中设有翻译馆，编译了不少西学书籍。

19世纪60年代，在洋务派官僚主持下，开始建工厂，筑铁路，开矿山，炼钢铁。洋务派兴办的工业，由军工逐渐扩张到民用性厂矿企业。其中，洋务派所办的民用工业，涉及的部门有轮船、煤炭、冶铁及有色金属、纺织、铁路、电报等业，至中日甲午战争前，这类企业约二十七个，经费二千九百六十四万元，雇工二万五千五百至二万九千五百人
 
[39]

 。此外，洋务派也发展了一些商办民用工业，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这类企业计约一百七十个，投资额达八百七十九万两白银，雇工六万一千八百四十人
 
[40]

 。中国的工业化开始起步了。

不过，洋务运动的主持者所看重的只是洋器，而且首先是军器。他们只是企图以洋器来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并不求认真改革。洋务派的著名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始终停留在器物层面，未能进入制度与思想层面。而且，洋枪洋炮也只被用来剿杀农民起义，曾国藩在谈及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转败为胜的原因时就说过：“实赖洋炮之力。”
 
[41]

 而在对外交涉与战争中则一味屈膝求和。1884年中法战争前，中国已经建立起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但清廷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却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大捷后，“乘胜求和”，再次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形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颠倒结局。及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了卖国的《马关条约》。接着而来的便是割地狂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中国日深一日地沦为殖民的、半殖民地。

企图原样保持儒家文明，而只引进西方科技，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尝试。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这个尝试失败了。单纯引进科技绝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并进而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另寻出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探求真理的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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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整合社会的失败

儒家文明形成后，中原大地曾一再受到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出现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入主中原的局面。然而他们都无法以落后的草原游牧文明取代儒家文明，最后的结果是胜利者在文化上被征服了：他们被儒家文明所同化，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是以宋、明等王朝的灭亡，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它仅仅标志着某种政统、王统的断绝，而儒家的道统依然延续。但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却不同于历史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失败，它不仅暴露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而且暴露了儒家文明本身的严重缺陷。因此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的就不仅是清王朝的危机，而且是文化、文明的危机，在已进入近代社会的西方列强面前，儒家思想维系中国社会的功能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一、康、梁变法——儒家权威的最后资源

这里我们将谈到上个世纪末那个流产的维新运动。在维新派的思想中无疑包含有许多革新的乃至激进的因素，但是其形式却是传统的，新思想被穿上了今文经学的古老外衣。这种新旧之间的奇妙组合，恰好显示出近代儒家的尴尬境遇。

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说，戊戌维新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从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新旧之间的转换而言，可以说，戊戌变法乃是最后一次运用儒家权威进行社会改良的范例。这个权威在士大夫阶层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它已经处在规范与失范之间。最后导致变法失败的不是由于权威的误用，而是由于维新派并没有取得对这一权威重新加以解释的社会权力，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

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戊戌维新的思想领袖康有为的思想理论极其繁杂，古今中西几乎无所不包。与繁杂的内容相比，“托古改制”的外在形式似乎较为单纯。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外在形式至少与其内容同样重要。可以说，没有“托古改制”这面旗帜，就没有戊戌维新运动。

“托古改制”亦即假托孔子而改制。在康有为那里，孔子由“述而不作”的“先师”转变为托古改制的“圣王”。孔子是托尧舜文王之古而改制，康氏则托孔子之古而改制，维新变法被说成是在实现孔子的微言大义。《新学伪经考》告诉人们，不是孔子儒家的思想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人们对于这一思想的理解出了问题。《孔子改制考》则告诉人们，孔子不是一个保守的旧传统的维护者，他是一个社会进化论者，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孔子早已预见到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这一预见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在康有为那里基本上感受不到在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思想中那种中西体用之间的张力，既然西方文明的发展也早已在孔子的预见之中，那么也就无所谓中国，无所谓西方。在此种意义上，康氏对于科技文明由衷的赞叹，并不能等同于对西方的赞叹。

事实上，就对于传统思想的阐释而言，康有为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出了传统儒学所能容纳的范围。例如，“人生之道，去苦求乐而已”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由衷的赞叹，“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
 
[1]

 的思想，“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的思想，等等。特别是康氏那个“秘其稿不肯以示人”的《大同书》，其中所表述者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有实质性的区别。梁启超说：数十万言的《大同书》“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
 
[2]

 。康氏认为：“一家之中，分利者众，生利者寡，妇女无论矣，孩童无论矣，即壮岁子弟亦常复仰食于父兄，故家长为一家之人所累，终岁勤劳而犹不足自给；一家之人，亦为家长所累，半生压制，而终不得自由。”
 
[3]

 “家”可以说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家族伦理是儒家伦理的基础与核心，“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仍然可以看做是家庭伦理的延伸，是可以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达到的。而康有为则主张“去家界而为天民”，要突破一切家族、血缘乃至人种的束缚，这其中已表现出对于儒家思想实质性的背离。

如我们上文指出的，假托孔子推行变法这一事实本身即表明，孔子儒家仍然具有某种权威性和规范的作用。后人也许会感到奇怪，像《新学伪经考》这样一本纯粹烦琐考据型的著作，怎么会引发一场社会运动？可以说，这一情形的出现正是以儒家经书仍然具有某种权威性的支配地位为前提。此一点梁启超说的非常清楚：“夫辩数十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词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可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拟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
 
[4]



妙就妙在对权威的重新解释一方面可以赋予它某种生机，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威本身的丧失。梁启超说：“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动摇矣。今不惟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也。”
 
[5]

 后来的政治革命，便没有人再求助于儒家的权威，而是直接述诸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二、洪宪帝制——传统权威的滥用

戊戌维新失败后，儒家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就走向了历史的反面，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都把它与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满清末年曾宣布把祭孔提到“上祭”，原由大臣们主持的春秋祭孔仪式，改由皇帝主持在北京举行。这明显地是企图利用“孔子”这一普遍的文化象征，来抵制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反清思潮，革命党人的机关报《民报》曾发表文章予以抨击。

辛亥革命前后，批孔之声已不绝于耳，康有为等人“保皇”与“尊孔”的双重立场，使革命派阵营中的某些人把两者同作为打击的对象。而事实上保皇派之所谓尊孔问题亦并非如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例如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与其说是“尊孔”，不如说进一步剥去了孔子神圣的外衣，有文章评论道：“其论学术变迁，亦多崇诸子而抑孔子。”
 
[6]



与康有为等人相比，短命的洪宪皇帝袁世凯之对于孔子的尊崇，对于孔子儒家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洪宪帝制是一个混乱的典型。促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极其复杂，但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这就是他试图借助于传统的象征来整合社会，强化自己的统治。此象征除了皇权之外，还有孔子。

人们固然可以说，袁世凯尊孔是为复辟帝制服务的，但是，至少在某些文献中，他试图对二者加以区分。如在《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中，袁世凯指出：“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之国民。至于人伦道之原，初无歧异。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为忠，原非局于君臣之际。……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反对把儒家伦理等同于“帝王专制之规”，这似乎不无见地。问题在于，袁氏在理论上做了某种区分，而在实践上又恰恰把二者关联在一起。于是，儒家成为了帝制的替罪羊。人们确信袁世凯倡导“尊孔读经”，率领文武官员到天坛祭天等，都是在为黄袍加身做准备。

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的杨度、孙毓筠、李燮如、胡英、刘师培、严复等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多是饱学之士，简单地说他们是卖身投靠袁世凯，恐未必妥当，实际上他们中的某些人是企图借助袁世凯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筹安会与同样受到袁世凯支持的孔教会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认为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述诸于某种权威，所不同的是，筹安会更看重于现实中的权威——开明君主，孔教会则着眼于信念的层面。而两种权威都关联于传统。

论及政治主张，孔教会的情况非常复杂。总干事陈焕章并不反对共和，会长康有为是帝制的鼓吹者，但是，他更热衷于恢复满清，而不是拥戴袁世凯。相比较而言，张勋复辟似乎更合于康氏的理想。袁世凯对于孔教会的支持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例如，他先后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祀天典礼告令》、《祭圣告令》等，通令学校恢复读经，“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等等。

袁氏政权的组成成分亦非常复杂。我们以一生多变的梁启超为例，他曾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部长，也事实上参与了袁世凯排挤国民党的活动，但是他不赞同恢复帝制，曾经力劝袁世凯，也公开批评筹安会，在袁氏一意孤行之际，又策划了讨袁的护国运动。梁启超在发动护国运动之后说：“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响共和乎为趋响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
 
[7]

 这里我们似乎还能够看到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子，但是，梁启超的身份已与传统儒者不同，他不是在为民请命，因为为民请命是以君主的当然合法性为前提的；护国运动也不同于历史上的讨伐暴君，因为讨伐暴君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拥戴另一个贤明的君主。护国军是在讨伐共和国的叛逆，不幸的是，这个叛逆竭力把自己与传统、与儒家联系在一起。

皇权与孔子，确实是中国传统权威的象征，他们对于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袁世凯乞灵于传统的权威时，却加速了自己的垮台，那么，是传统的权威已成了过期的当票愚弄了袁世凯及其追随者，还是袁世凯对于权威的假借与滥用进一步导致了权威的失范？可以说就皇权而言，前者是决定性的：辛亥革命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所企盼的社会变革，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它结束了帝制。如康有为所说，共和“不止革一朝之命”，就是说它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而就孔子儒家而言，近代以来儒家权威的不断失落乃是不可掩盖的事实，袁世凯政治性的利用则使它又遭受了致命的一击。几乎从一开始，袁氏对于孔子儒家的利用和孔子儒家有利于封建专制便被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上海《中华民报》立即发表社论指出其目的在于“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11月上海《民权报》就袁氏给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授勋一事抨击道：“何物魔王，乃因恢复帝制而竟仿行满清之故智乎！”

1913年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曾上书参、政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随后各地尊孔会社亦纷纷上书。1916年8月，在袁世凯死去、国会恢复活动后，宪法会议上围绕“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又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论。11月，参、众两院中坚持定孔教为国教的议员组成“国教维持会”，并通电各省督军，“吁请”支持，各地尊孔会社、遗老遗少、军阀政客等纷纷响应。时为孔教会会长的康有为亦上书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请求定孔教为国教，并上书教育总长范源濂，建议全国学校尊孔读经。也正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这一连串通常被称之为“尊孔逆流”或“复古逆流”的事件，直接引发了陈独秀等人对于孔子儒家的批判，并由此引发了“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批孔、批儒运动。

三、乡村建设——现代儒家的尝试及其失败

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一种走向农村的风潮，各派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势力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农村，而所谓“乡村建设”，也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一种运动。“乡村建设”一语在当时涵盖广泛，参加此一运动的人员和团体来自不同的方面，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口号、纲领和出发点。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梁漱溟30年代上半期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所谓乡村建设试验。（见插图9）与某些乡村建设的倡导与实践者——例如与当时此方面的声望至少不亚于梁漱溟的晏阳初明显不同，晏阳初等人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在向落后的农村传播现代的知识与文明，而梁漱溟所主张的则是一种儒家式的理想与实践，他的乡村建设试验可以看做是依据儒家的伦理精神和圣贤理想来整合社会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基于他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之发展道路的认识。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种种曲折与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走错了路。从19世纪的自强、维新运动，到本世纪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后来形形色色的民族自救运动，作为领导者的知识分子都是把眼光投向西方，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民族富强，其结果是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越来越远离本民族文化的根，带来的也只是战乱、贫穷、社会的动荡。“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
 
[8]

 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广大的乡村而非城市，更不是少量的大都市。而近百年的民族自救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以破坏乡村为代价。在梁氏看来，广大的乡村问题最多，灾难最重，同时也蕴含有民族自救最深厚的资源；把目光转向乡村建设，既是抓住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回到中国社会的基础，回到民族文化之根，寻求一根本的解决。

梁漱溟对于始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有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例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传播，盲目地仿效西方的都市化对于乡村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现代官僚体制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等等，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起到负面的作用。他甚至于认为，受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上海，不是发达的象征，而是堕落的象征，所幸的是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不过就总体而言，梁漱溟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田园牧歌式的复古主义者。他不反对引进西方科学，也非常重视发展经济，重视国人（特别是农民）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问题在于通过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正是他的“乡村建设”所谋求解决的问题。

乡村建设被理解为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社会礼俗等不同层面的社会变革运动。梁漱溟说：“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9]

 他认为此种“新组织”可以在对于传统“乡约”特别是“吕氏乡约”加以“补充改造”的基础上形成。“吕氏乡约”又称“蓝田乡约”，是北宋蓝田人吕大钧兄弟在家乡制定的，曾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朱熹、王阳明等大儒都曾经以之为蓝本加以改造和发展。“吕氏乡约”的要点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个方面，第四方面所谓“患难”者，又列出“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等七项内容。梁氏认为，循着这些方面努力可以发展出很好的地方自治组织。例如，水火方面的救助，消极地说可以成立消防队，积极地说则有兴修水利等事业；由盗贼的防御，可产生自卫组织；由疾病的救护，可设立医疗机构；为避免诬枉可设立从事调解的“息讼会”；照顾孤弱可设立育婴堂、孤儿院；贫乏的相互周济可逐渐密切合作关系，走向财产的社会化，等等。

梁漱溟之所以看重“乡约”这一传统的自治形式，最重要之点乃在于它是述诸于伦理而非法律，“我们所要求的一个组织，是一个伦理情谊化的组织。”
 
[10]

 像传统儒家一样，梁氏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是关于人的道德潜能和“伦理本位”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信念。他对于刻板的、非人性化的现代官僚机构和机械的法律程序有着深深的厌恶，且认为现代意义上官僚体制下的所谓地方自治，不能够与传统“乡约”同日而语：“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规劝、相勉励的意思；地方自治法规是等你犯了错即送官去办，送官之后，是打是罚一概不管，对于乡里子弟毫无爱惜之意。”
 
[11]

 “乡约”不是法定的官方机构，它应当是农民“自动”、“自愿”的组织形式，就是说，它不具有强制性。就内在精神而言，“乡约”的最重要之点是着眼于“人生向上”：它不是外在地约束人、控制人，而是立足于伦理情谊上的感化和劝勉，启发人自身的道德潜能。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能够从个人权力出发来建立，“从个人权力出发即抛开了人生向上之意，抛开了伦理情谊……只有从人生向上之意，发挥伦理情谊，从这个地方才可以建立中国人的团体组织。”
 
[12]

 维系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社会礼俗，“西洋社会秩序的维持靠法律，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要如此。”
 
[13]



梁氏所主张的是一种儒家式的伦理社会主义。它在政治上是要以体现传统“乡约”精神的乡学、村学来取代官僚体制的行政机构，实行所谓“行政学校化”。学校的教师由乡建干部担任。他们应该是集传统儒者与现代专家于一身，一方面能够体现道德人格上的榜样力量，另一方面也能够凭藉自己的技术专长来指导经济生产和从事社会组织工作。他们从事工作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式的发号施令，而是在努力取得村民的信任、与村民打成一片的前提下，逐步开展学校和乡村的各项组织管理工作。体现传统“乡约”精神的经济组织是合作社。“中国的财富是靠合作才能增殖起来”，“这样增殖起来的财富，个人性小，社会性大，将慢慢减去人与人间的竞争，而趋于互助互保。”
 
[14]

 合作社的目标是逐步实现分配社会化。此类乡学、村学和合作社组织，曾经在山东邹平进行广泛的试验和推广，且试验、推广的范围最后及于山东一百零七个县的大部分，也影响到国内其他地区。

如果说袁世凯是企图利用传统权威的外在形式来强化自己的统治，那么，梁漱溟却是要在内在精神上接续和实践儒家传统。他的乡村建设试验由于1937年日本人占领山东而被迫终止。问题在于：即便没有日本人的入侵，这种充满了道德乌托邦情调的伦理社会主义又能够走多远？像传统儒家一样，梁漱溟所依靠的是个体人格的力量和某些当权者的支持，不过这只是他的乡村建设试验所以可能的前提，而不是使试验取得成功的保证。梁本人也不讳言乡村建设试验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与危机，例如干部的情况、乡学的组织及取得了部分成功的合作社组织，都与原有的目标相去甚远，甚至于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企图单纯地通过伦理关系的调整来遏止、缓解以至于消灭现代社会的分化与冲突，遏止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对于乡村的侵蚀与控制，这是不可能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可以说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立足于儒家传统来整合社会的一次认真的、也是最后的尝试。




 [1]
 《中庸注》。


 [2]
 《清代学术概论》。


 [3]
 《大同书》。


 [4]
 《清代学术概论》。


 [5]
 同上。


 [6]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有感》。


 [7]
 《辟复辟论》。


 [8]
 《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9]
 《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10]
 《乡村建设理论·具体组织》。


 [11]
 同上。


 [12]
 同上。


 [13]
 《乡村建设理论·组织原理》。


 [14]
 《乡村建设理论·组织的作用》。


第十六章 教育理想的失落

在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中国官吏所表现出来的腐败无能，将科举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体制之弊端暴露无遗。废除科举，改革教育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声，而改革付诸实施的结果却又是改革的倡导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一、教育理念的转变与科举制的废除

鸦片战争以后，最先在传统中打开缺口的，可以说是教育和科举。社会政治层面的改良、维新先后遭到失败，而教育体制和科举制的变革却在曲折中前进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慈禧宣布圣命：“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由所谓顽固派的总后台慈禧宣布废除科举，这似乎不好理解。而实际上，这一表面上远离传统的举动，同样可以在传统中找到根据。在一个“人治”的传统中，人们相信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选贤与能”，此所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危机之际，人们首先关注的就是人才与教育问题。从有关史料中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一些政治立场不同乃至截然对立者，关于教育改良或改革的某些看法却十分相近。

近代的教育变革始于对于科举制的批判。开始于隋朝、大盛于明朝的科举制，成为中国文化颇具特色的一部分。无论倡导科举的统治者是出于怎样的动机，科举制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儒家“选贤与能”的理想，也符合于儒家“内圣外王”的理念。它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世袭，使少数出身寒门的精英分子能够通过科举进入各级政权的核心。但是，这样一种融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于一体的方式，在它走向鼎盛之时，就蕴含着某种危机，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就布告天下“设文武二科取士”的朱元璋，洪武六年（1373）曾决定暂停科举，而“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1]

 。到了晚清，科举制的弊端及其负面作用表现的越来越突出。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命题，只能依据宋儒程、朱注疏发挥，考试文体采取八股程式，且营私舞弊现象极为严重。

进入近代，对科举制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科举的呼声不绝于耳。魏源曾经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批判科举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
 
[2]

 李鸿章曾哀叹：“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
 
[3]

 张之洞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4]

 李、张二人都是改革科举制的积极鼓吹者，张之洞并对于科举制的废除起了重要的作用。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亦把变革科举放在首要地位：“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
 
[5]

 科举取士已蜕变为八股取士，而依八股所取之士，多“目不通古今，耳不知中外”，全无真才实学。

科举本是官制的一部分，其本意在于选拔德才兼备之士。实现这一目标本来就存在很多困难，到了后来，科举越来越单纯地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取才标准和教育方针的转变，其中关涉到儒家经史的地位，更关涉到儒家的教育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

1863年，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关于教学内容，规定：“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日讲习，其余经史各类，随其资禀所近分习之。专习算学者，听从其便。”
 
[6]

 算学、西文必须“逐日讲习”，儒家经史则可有可无，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大转变。显然，此类学校的培养目标不是中国传统的“士”或“君子”，而是近代意义上的专业人才。后来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均属此列。

在洋务学堂与科举并存的情况下，洋务学堂毕业学生的出路无疑将对于教育发展的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在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1888年，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京师同文馆学生、天津水师武备学堂学生与教习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这至少在形式上把“西”与“中”、“技”与“道”置于并列的位置，而这正预示着教育的功能开始由传统的授业传道转向近现代意义上的传播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才。

我们再来看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康有为盛赞西方人的学识：“泰西人民自童至冠，精力至充之时，皆教之图算、古今万国历史、天文、地理及化、光、电、重、格致、法律、政治、公法之学。其农工商贾，亦皆有专门之学，故人人有学，人人有才。即其兵亦皆由学出，识字绘图测量阅表，略通天文、地理、格致、医学始能充当。”
 
[7]

 关键在于“皆有专门之学”，即有一技之长，而此在传统儒家看来正是无足轻重的。

《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他与光绪间的一段对话。康有为说：“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光绪感慨道：“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用”既有别于传统儒家的“人伦日用”之用，也有别于所谓“通经致用”、“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之用，因为它实际上是关涉于某种具体的知识（尽管当时的了解还是笼统而肤浅）来讲，关涉于“西学”来讲，此所谓“用”已不可能从传统经学中引发出来。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体用两橛”乃是必然的选择。就总体而言，传统的科举考试既非注重实用，也很难体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它所真正注重的只是传统文人的经史修养，到了后来，后一方面也往往是有名无实。而一旦把“有用”、“无用”作为标准，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为期不远了。

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光绪下诏废除八股，“一律改试策论”。这一改革自然也随着变法运动的失败而流产。但是，科举制的变革乃是大势所趋，就是慈禧也不能不因应时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诏改革科举，增加策论内容，且“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宣布实行科举递减法，规定以后每次科举名额递减三分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奏请，宣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二、传统书院的现代命运

科举考试从官制上确定了儒家经史的地位，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强化了儒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而在历史上真正能够推动儒学的发展和真正体现儒家精神的，不是官学与科举，而是民间书院。

传统的民间书院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宋明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明诸大儒及其学派的形成，无不与书院的创立与讲习联在一起，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是对于后世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官学“只为科举之技”、只重词章帖括不同，书院更注重儒家义理的研究与领悟。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跋》中指出：“熹窃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正是科举的弊端所在。与上一点相联系，书院兴自由讲学、切磋、讨论之风，师生关系也是介于师友之间，既不同于官学中那种强制性的灌输、训导，更有别于现代意义上职业化的“教”与“学”的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或许在于：书院在社会伦理教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书院教育不重身份门第，就学者亦不受学制等方面的限制，因而始终保持一种面向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成为沟通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桥梁。更有书院的创立和主持者如王阳明及其后学，自觉地在“市井愚蒙”中进行礼乐教化，并直接参与社学、乡约等社会实践活动。

元代以后，官方开始强化对于民间书院的控制，同时科举对于书院教育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许多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以科举为业的官学的一部分。但是，书院及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精神并没有成为历史，相反，进入近代以后它又一次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地方书院这种古老的形式都成为传播西学的场所与媒介，其中尤以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所创办的广东广雅书院、湖北两湖书院和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所创办的广州万木草堂书院最具有代表性。

张之洞其人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关系甚大。他一生办教育的实践，亦颇能够反映出转型时期的特点。张之洞办了很多传统式的书院，除了广雅、两湖书院外，还有湖北的经心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令德书院等；同时，他也办了许多新式的学堂，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储才学堂、铁路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方言商务学堂、武备学堂、工艺学堂、算术学堂、两湖师范学堂等。就内容而言，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的课程中不仅“西学”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已表现出分科教育的趋势。如两湖书院“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延请分教六人，专门训课”
 
[8]

 。后改为经、史、理、文四科，分别请人执教。

形式总是由内容决定的。把西学引进传统的书院，西学本身那种分科发展的专门化的特点，也必然引起传统书院之教育形式和教育理念的改变，实际上也客观地促成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的转变。翰林院学士秦绶章1896年9月《整顿书院预储人才》奏折中主张将书院课程分为六类：“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
 
[9]

 传统书院原是以培养“通儒”、“通才”为鹄的，教学内容上也历来是经史不分。在其中分出诸多门类，且就学者可以“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这显然是受到西方式的分科教育的影响，而其前提则是教学内容发生了转变。而就专门化的训练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而言，新式的学堂较之传统的书院当然有其优胜之处，当时出现的一些专科书院，如浙江瑞安学计馆、湖南浏阳算学馆、陕西游艺学塾等，与其说是体现了书院的发展，不如说是体现了书院的衰亡。教育一旦走向以传播知识为职责，传统书院的衰亡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就提出：将原有的“学宫书院”“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
 
[10]

 。实际上已提出了变书院为学堂的主张。甲午战争后，主张广开学校和变书院为学堂的呼声愈烈。1898年5月，康有为接连上书光绪“请开学校”和“改书院淫堂为学堂”，提出“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并以此为“兴学堂至速之法”。
 
[11]

 1898年7月，光绪下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
 
[12]

 ，此谕令虽因变法受挫而并未实行，但是数年后（1901年9月）它又作为慈禧“新政”的一部分再次告布天下，由此结束了传统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也结束了书院、学堂并存的局面。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其中“壬寅学制”并未实行，“癸卯学制”成为中国第一个仿效日本建立的近代意义的学制系统。

废除科举与变书院为学堂，是全面引进西方教育体制的重要标志。三四十年代，传统书院曾一度表现出复兴之势，例如四川马一浮主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勉仁书院，云南张君劢主办的民族文化书院，都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专业化的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相比，此种影响基本上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中国教育的总体趋向是向规范化、正规化方面发展。

在《儒家文明之形成》一章中我们曾指出，西汉中叶确立的以经术造士和明经取士制度，不但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士阶层儒家化，而且使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集团的主体。因此以经术造士和明经取士在儒家文明形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以后中国的教育和选举制度虽有变化，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士子的主要教材和以对儒家经典掌握程度作为选拔官吏标准这两个基本点始终未变。在统治者和儒家看来，“经所以经世”，士子只有学好儒家经典，才算有了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只有将真正把握儒家经典的根本精神的士人选拔上来，才能治理好国家。科举制，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之所以在明清两朝不断遭到儒家学者的批判，甚至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康熙年间两度被废止，就在于它不能真正体现以儒家经典造就士子和将真正把握了儒家经典中治国安民之道的士人选拔出来的原则。但是清末科举的废止却与此不同，不管其倡导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废止科举的结果不是将中国教育拉回到以经术造士的轨道，而是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教育体制。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演变——由传统儒者向具有近代人文思想和专业知识的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化。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在儒家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样，儒家之“士”转化为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儒家文明衰微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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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二月。


 [2]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页。


 [3]
 《创设武备学堂折》。


 [4]
 《劝学篇·变科举》。


 [5]
 《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6]
 《上海初次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


 [7]
 《请废八股育人才折》。


 [8]
 《张文襄公牍稿》卷十。


 [9]
 《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


 [10]
 《盛世危言·考试下》。


 [11]
 《请饬各省改书院淫堂为学堂折》。


 [12]
 《光绪朝东华录》四。


第十七章 孔子和儒家的近代命运

康有为运用孔子和儒家权威进行的社会改良运动的失败，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对孔子和儒家权威的滥用，使人们不能不对于儒学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产生疑虑。而科举的废止以及近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的诞生也为重新审视作为中国文明之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准备了条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一文化反思却逐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孔反孔浪潮。

一、从太平天国到五四运动

近代以来第一个反孔浪潮是来自太平天国。表面看来，太平天国的反孔具有排斥异教的性质，而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服从于要求打破现实权威与秩序的需要。太平天国之反孔似乎坚决而彻底，并演化为一种对于一切历史典籍的破坏与敌视：“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书》、《新遗诏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1]

 其中所谓《旧遗诏书》、《新遗诏书》指基督教《圣经》的《旧约》与《新约》。太平天国的反孔基本上不是述诸理论的批判，而是述诸于强令的禁止与焚烧，其所殃及的范围甚广，所谓“见书籍，恨如仇雠，目为妖书，必残杀而后快”。
 
[2]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太平天国包括洪秀全在内对于基督教知之不多，除了对于所谓“皇上帝”之粗俗的信仰外，不可能形成一套取代孔孟儒家的观念系统，此所以在洪秀全的作品及太平天国的文件中，儒家的观念仍随处可见，到了后期更公开宣布：“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
 
[3]

 但是，太平天国对于孔孟儒家之简单地否定与粗暴地践踏、亵渎，影响是深远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对于孔子儒家而言，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节节败退的世纪，在社会历史层面一直处于“收拾不住”的局面，而在思想文化的层面则更是横遭贬抑。

提起20世纪中国知识精英的批孔、批儒、反传统，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批孔批儒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其中至少有三条线索对于“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是维新派营垒中梁启超等人对于孔子儒家的不满与批评。20世纪初是梁启超最激进的时期，对孔子儒家的批判构成其此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梁启超的某些言论开20世纪“批孔”之先河。研究者们往往片面地强调梁氏所谓“尊孔保皇”的整体立场，而忽视他有关孔子儒家认识上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梁启超指出：“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变公敌而为私仇，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孟子之距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君无父之恶名。”
 
[4]

 他并且认为：“自汉武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
 
[5]

 此为中国思想学术之“大不幸也”。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梁启超写道：“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知先生必不以为然也。”
 
[6]

 可见梁氏之批孔并非是偶发之论，而是有其系统的想法，尽管他似乎终于没有在此方面“著一大书”。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之批孔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维新派营垒中颇有附和者。

二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孔言论。20世纪初反孔最坚决、言词最激烈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谓“圣贤革命”、“三纲革命”、“排孔”、“绝圣”
 
[7]

 一类口号，都是由他们首先提出的。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
 
[8]

 吴稚晖1907年开始负责筹办、编辑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新世纪》，他以历史进化的观点批判孔子儒家：“即如彼之梦呓，所谓三纲既定，五常既正，推之天下而皆准，使之百世而不惑，而彼等之冷牛肉亦遂吃一个不了，与天地而同朽。诸公细想，他一个小小的血肉之躯，连星流日蚀都看做灾异的智识，如此乃欲将他一个人的见解，蒙盖万世，还不算专制浑账胆大妄为么？”
 
[9]

 “若以特别一二古人贤哲者之聪明才力，与今世一二庸人相比较，自亦可云彼善于此。至于后一时期之大多数，以一节一节之时代为比较，而曰古人已有今人之事业，或犹过之，第古书失传耳。此等迷信，当为中国人之特色而已。”
 
[10]



三是国粹派对于佛学和诸子学的倡导。崇佛抑儒的趋向可以追溯到近代的谭嗣同，他认为佛“独高于群教之上”，“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六经“未有能外佛经者也”
 
[11]

 。章太炎早年似乎与佛学不甚相得，自述：“平子（宋恕）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平子因问：‘君读佛典否？’余言；‘穗卿（夏曾佑）尝劝购览，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平子曰：‘何不取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读之。’读竟，亦不甚好。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不喜持空论言捷径者。”
 
[12]

 1893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三年间苦读佛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13]

 1896年他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要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毒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
 
[14]

 “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
 
[15]

 此后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等文章中，对于孔子儒家多讥讽挖苦之意。

倡导诸子学研究，是国粹派思想的一大特色。章太炎早年常以仲尼、荀卿并提，并声称自己“归宿则在荀卿韩非”，其对于管子、墨子亦多有赞许之意。而孔子在倡导古文经学之章氏的视野中，也只是一“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
 
[16]

 有人说：“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
 
[17]

 最先揭出“国粹主义”之旗帜的邓实在文章中指出：“学术至大，岂出一途。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没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夫自国之人，无不爱自国之学。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同一神州之学术，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
 
[18]

 “五四”时期对于名家、墨学的推重，实与国粹派对于诸子学的倡导不无关系。

当然，“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批孔、批儒、反传统运动，不只是与近代以来思想学术的发展脉络有关，更有现实方面的机缘，例如辛亥革命后国体流失、军阀混战局面的刺激与反省，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大量涌入，等等。“五四”时期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绝非前人可比，这种了解最终导致了“民主”与“科学”两大观念的确立。而用民主、科学来代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表明中国知识精英已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儒家传统的价值参照系统，正是这一点使得“五四”时期对于孔子儒家的批判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批孔、批儒、反传统始终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主导倾向。

二、命运多舛的儒家传统

1934年在布拉格第八届国际哲学会议上的发言中，冯友兰把清末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区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898年在光绪皇帝领导下，以康有为为首的注定要失败的政治改革时期。康有为是儒家公羊学派的一位知名学者。这个学派认为，孔子是神圣的教主，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设计了人类进步的各个阶段的方案，主要的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据乱世’；第二个阶段，是‘升平世’；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世’。……康有为是他那个时代改良运动的领袖，但是他认为他的主张，并不是采用西方的新文化，相反地他是要实现孔夫子的古老学说。”“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它的领导者们对西方传入的新文化并不抱敌对的态度，对它们的价值也不缺乏积极的评价。但是，他们仅仅是在符合孔夫子虚构的方案范围内才予以积极评价。其实，他们是按照旧文化来理解和评价新文化。应该注意到，对建立起共和国的1911年的革命所作的哲学上的论证，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他们经常引证并发挥孟子所说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欧洲卢梭等革命作家的学说，也起着作用。人们常常以为他们也符合孟子的观点，因而认为他们也是正确的。”

“第二个时期，是1919年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陈独秀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哲学家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中国哲学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的批判和怀疑。胡适是赞成个人自由发展的，因此他认为儒家使个人服从于君主和父亲，服从于国家和家庭的学说是错误的。胡适是赞成个人奋斗，征服自然的精神，因此他认为道家消极的学说是错误的。”（见插图10）

“第三个时期，是建立起国民政府的1926年的民族运动时期。这个运动最初是国共合作进行的。孙中山是1911年革命的领袖，他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这个运动的最高理想，但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博爱，而不是仇恨。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久就分裂了，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进行了镇压。由于这个运动，中国对于西方新文化采取了一个新的态度。因此，人们认为，西方的新文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不是绝对完善的，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段。历史并没有停止，它在前进中，看起来，要实现世界大同这一最后目标，这种思想在古老的东方要比在现代的西方更适宜一些。”
 
[19]



这里冯友兰勾勒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期思潮演化之间的大致线索，尽管其中的具体论述多有失之准确之处，例如：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所谓改良派与革命派营垒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其中不乏激烈的批判者，此一点我们在上一节中已有论述。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般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卷更名为“新青年”）为起始。后来聚集到《新青年》周围的还有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他们的真正领袖则始终是陈独秀。而直到1896年陈独秀仍然醉心于科举，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开始阅读维新派的文章。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陈独秀在思想观念的层面迅速超越了维新派与革命派，数年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这种似乎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实际上是当时一大批知识精英所走过的共同道路，而陈独秀等人领一代风骚的特异之处，应该说是与坚决而彻底的反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依次的由教育（与学习西方的科技关联在一起），而政治（与反清排满关联在一起），而纲常名教（与对于所谓“国民性”的认识关联在一起）。陈独秀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
 
[20]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吾国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21]



至于陈独秀等人何以要把所谓“最后觉悟”与批孔、批儒关联在一起，除了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国民性主要受到在历史上占有支配地位的孔子儒家的影响这一较为一般的原因外，更有现实政治斗争方面的原因。《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而陈独秀等人明确地把矛头集中在孔子儒家身上，则是自1916年底始。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护国运动的兴起和袁世凯政权的垮台。洪宪帝制似乎一开始就与“尊孔”、“孔教”联系在一起，且“孔教”问题又注定不会随着袁氏政权的垮台和袁世凯的死去而消失。不幸的是，一个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于现实政治的问题，却偏偏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当一度被袁世凯取缔的国会于1916年恢复活动时，宪法会议上围绕是否定孔教为国教又发生激烈的争论，此事后来闹到社会上去，产生很大影响。陈独秀连续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批驳尊孔派。在文章中他明确地把孔孟之道与封建帝制和政治复辟联系在一起：“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
 
[22]

 “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而生，毫不足怪。”
 
[23]

 当时去袁世凯复辟不远，且保皇派康有为又是孔教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因此陈独秀的批判可以说极具说服力。遗憾的是，把孔子之道等同于封建帝制，等同于“大清律”，此类指责若只是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亦无可厚非，可是却被泛化为一般的思想法则通行了半个多世纪，且在70年代更被推向了极端，这恐怕是陈独秀本人亦想像不到的。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持续了十余年，一般把论战双方区分为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后来又有唯物史观派），而其中论战的焦点是集中在对于孔子儒家的认识上。确切地说《新青年》阵营中的某些人之反传统，主要是反孔子、反儒家。就是激烈如陈独秀，对于历史上的非儒学派亦不乏肯定的赞誉：“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
 
[24]

 在此种意义上，反传统实为反“正统”，此一模式亦对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受到推崇的主要是名、墨两家，而到了70年代法家（连同历代暴君）则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文化论战是以比较中西的方式进行的，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有关中西文化之某些整体特征的认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在为批驳林纾等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地把近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25]

 此后，民主与科学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旗帜。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是凸显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此一点西化派与保守派是相同的。到了三四十年代，社会上的思想学术思潮有一转向，人们开始更多地着眼于中西哲学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用冯友兰的话说“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
 
[26]

 且由于民族战争的刺激，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涵盖广泛的运动与思潮。在国民党统治区新儒家学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外还有官方倡导的“文化复兴”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也有关于民族艺术形式和“学术中国化”方面的讨论。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认为民族历史中有很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重庆和延安都有对于“五四”时期反传统运动不同程度的反省。

新中国成立后，孔子儒家总体上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与毛泽东本人的立场有关。建国不久（1953年9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时指出：“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点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
 
[27]

 此后，虽然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孔子是有学问的，特别是对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所肯定，但关于孔子的基本看法并没有改变。

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界对于孔子儒家的批判，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组成部分。由于此种批判是直接与政治的、政权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所以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对于儒家传统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孔子儒家在中国大陆的境遇进入80年代以后才逐步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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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批判与继承

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明在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中节节败退，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孔子和儒家更遭到长期的批判。延续二千余年、汉唐时盛极一时的儒家文明衰落了。人们确信一种高于儒家文明的新文明正在形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新文明诞生的标志。

如何定位仍然在孕育、发展中的中国新文明及其与儒家的关系，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任何新文明都只能够在与传统之间因袭与变异、批判与继承的复杂关系中形成、发展。

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儒家学派的传衍和发展，通常被视为儒家在现时代得以保存、发展乃至复兴的象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将新儒家研究作为思想史、哲学史的课题与作为“儒家文明研究”的课题，可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尽管人们通常严重混淆了其中的界限。进一步说，就思想观念特别是哲学的层面而言，新儒家无疑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但是，如果你所关注的不只是作为某种哲学洞见和文化理念的“儒家”，而且是展示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为某种文明形态的“儒家”，那么问题就复杂的多。

“五四”时期倡导“新孔学”的梁漱溟通常被认为是新儒家学派的开山者。而实际上，在新儒家阵营中梁氏是一个特例。正如他本人所申明的，梁漱溟不是那种专业化的、学院式的“学问家”或“哲学家”，他是一位实践型的儒家。与哲学家冯友兰把儒家思想的精髓归结于某种形而上的人生境界明显不同，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传统的重建不仅关涉到价值信念，而且关涉到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他相信在一个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国人传统的“伦理本位”的生活方式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维系下去，此所以他为现代文明对于广大乡村那种延续了千百年的生活结构的破坏而痛心疾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也是按照早年乡村建设的思路来理解毛泽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尽管梁氏曾经极力反对“阶级斗争”的方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他要代表农民说话，并由此酿成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

另一位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新儒家人物是张君劢。张氏20年代作为玄学派的“一造主角”参加著名的“科玄论战”，30年代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改革方案，50年代与唐君毅等人共同发表了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60年代往返于东西两半球之间倡导“儒家思想复兴”运动。在讨论新儒家的论著中，张氏在“科玄论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及50年代后的复兴儒学的努力，似乎更为人们所关注。而实际上，张君劢一生中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他在制宪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努力。在20年代初一次流产了的制宪运动中，张氏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草案，并写作了《国宪议》一书；1946年他又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关于张君劢的思想与儒家的关系，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唐君毅曾指出：“他的哲学，大体上是从西方之康德到倭伊铿之理想主义来讲民主。因此自自然然就通到中国的儒家思想。”
 
[1]

 这里所谓“通到中国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就他主张“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与人格的尊严；而人性与人格的尊严是一道德的观念，是一种伦理思想”而言。
 
[2]

 而实际上，更能够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张君劢之影响的倒是他30年代提出的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其中的重要之点在于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统一与平衡。他说：“19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是除个人自由而外，尚有一个社会公道的大目标。”
 
[3]

 而早在20年代的《国宪议》一书中他就明确揭示了此所谓“社会公道”与儒家的“大同理想”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在后者看来，儒家文明完全可以在不改变其基本形态的前提下得以维系和发展，也就是说儒家传统仍然有能力彻底消化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正如在历史上消化佛教一样；而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则是以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为蓝本的，儒家思想的意义只是在于对于似乎片面地强调自由、权力的西方式民主作出某种“修正”。而在肯定文明格局必然要发生某种基本的改变的前提下，探讨儒家思想如何在现代世界中存在下去并发生影响，这正是新儒家的后来者们所努力的方向。

60年代中期，以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所谓东亚工业文明的迅速崛起，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历史上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政治伦理、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无不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也就引发了有关儒家思想的活力及其与现代化之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到了7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人们纷纷提出有关儒家传统与工业东亚之关系的各种观点与假说。一些研究者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及其特征诸如集体主义取向，对于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重视，勤劳、纪律、节俭的规范，注重社会福利与保障及权威主义政治等等，归结于儒家传统的影响。

有一点是明确的，工业东亚不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简单移植，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表现为对于西方文明的适应，还是在积极的型塑和创造一种文明，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且一旦突破了“以成败论英雄”的狭隘眼界和功利主义的视野，那么今天被人们归属于儒家名下的某些因素例如权威主义的政治，其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究竟如何定位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权威主义说到底只能是某种过渡的权宜而已，有迹象表明情况已经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至于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东亚社会中对于权威的服从，除非此种服从是基于理解某种共同的长远目标前提下的主动参与和积极认同，否则其价值就大可怀疑，且亦非儒家的本有之意。

工业东亚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适足以彰显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连续与断裂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谓“现代文明”不可能是某种完全超越于传统的抽象物。西方社会是以反基督教的姿态走向近代化的，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要深入说明西方社会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及其表现形态，就不能不追溯到西方古老的宗教传统。当“西化”的喧嚣开始消散之际，人们发现东亚现代化结出的是与西方不同的果实，这些果实代表着比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更多的东西——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尽管与传统社会相比，工业东亚在社会体制、教育制度乃至家庭生活结构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一些受儒家思想熏陶（至少是与儒家思想直接相关）的基本价值，一些千百年来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的基本规范，却仍然在发生着影响，并正在重新成为一种自觉的选择。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它确实代表了儒家文明的某种转型。

对儒家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诸如历史的、学术的、思想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言及儒家的现代境遇，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亦可以做出不同的估价，例如就纯哲学的层面而言，“五四”以后借助于方法的改进和观念的厘清，无疑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相比较而言，“文明”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儒家文明”是指儒家的精神理念体现、实现、物化、外化于社会历史的不同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其它文明的整体风貌。

关于儒家文明的现代命运，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过于看重“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某种深刻底蕴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认为儒家文明已完全死亡，中国现代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文化乃是在完全不同的架构中运作。后一种观点可以美国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为典型代表。而在我们看来，一方面儒家近代以来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与失败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另一方面被归属于儒家文明的某些特性，仍然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发展中以某种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地断定儒家文明已经死亡或儒家文明正在走向复兴，似乎都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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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文明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即一定地域的社会历史组合体中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加拿大文明则是生活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群体和人们有目的的生活方式及一切积极成果的总和。我们之所以把加拿大文明从北美文明中分离出来，单独加以论述，就是因为它与其渊源最深的英、美两大文化都有鲜明的差别，显示了它独有的特色。

加拿大文明起源于原生的北美土著文化，后来衍生了法、英北美殖民地文化，建国后注重探索和发展自身特色，逐渐形成直到今天的以双语多元文化为特色的加拿大现代文化。现代加拿大的议会制度、法律、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主要是建立在英国传统之上。不列颠民族自击败法兰西民族之后，一直是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英语一直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也是使用人数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所以在现代加拿大文明发展过程中英国传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群体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加拿大不是英国，加拿大就是加拿大。英国的影响最显著地表现在从1763年英国开始统治加拿大到1867年自治领成立的这一段历史时期。加拿大自治领的成立标志着她政治上的成熟。后来随着英国的衰弱，美国的强大，加拿大的成长，特别是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造成的人口结构变化和不列颠人的相对比例不断减小，英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从起源上讲，加拿大文明有土著文明的成分，有法兰西文明的成分，有美国和各大移民群体的影响。这些都和英国传统不同。加拿大政治上的联邦制，双语制，教育上的分省管理制，教育发展的模式和课程设置，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态度，利用法律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体育项目的发展（比如重美式足球而轻英式足球），以及在国际事务中较为中立的态度，等等，都与英国传统大相径庭。这些特点都是加拿大自身发展的结果。

美国是加拿大惟一的陆上邻国，美、加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美国在全球各地区有着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对近邻加拿大来说，抵御美国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两国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加拿大不是美国，加拿大就是加拿大。尽管美、加两国有诸多的共同之处，但两国在建国时所走的是相反的路。美国独立战争时，加拿大成了忠于英王的效忠派大本营，这决定了加拿大与美国从根本上的不同。美国在独立战争后脱离英国独立，而加拿大直至今日一直是英联邦成员，英王仍然是加拿大的最高政治权威。

加拿大原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遏制英国在北美的扩张。法国在殖民策略上缺乏长远打算，采取保守主义政策并限制移民，所以在后来与英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加拿大成了以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大民族为主体的英国殖民地。英国在加拿大的存在是针对新兴的美国。这些历史发展都导致了美、加两国文化的不同。美国是按《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美国人由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凝聚在一起。他们自以为有一种拯救其他民族命运的责任（manifest destiny），在本国内部实行民主，而对其他弱小国家却指手画脚，干涉内政，推行侵略政策。与美国人的观点相比，由于加拿大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所以加拿大人不存在强求一致的压力。加拿大从来没有侵略的意图，在国外也没有军事基地。多年来，加拿大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以“拯救其他民族”为己任，而是一心关注自己国内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事业。与美国人把个人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观点相比，加拿大人更崇尚法律、秩序和民族群体权利。她对本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比美国更加宽容。

在国际事务中，加拿大一直保持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不扩张、不侵略、温和的、独立自主的形象。作为强大美国的邻国和北约的成员国，加拿大在有些问题上不得不与美国保持一致，以致许多加拿大人也认为加拿大有“美国卫星国”之嫌，但是大多数加拿大人对美国行使霸权的行为是极为反感的。加拿大对美国的霸道行径是有所抵制的并保持了独立行事的形象。比如在中美关系解冻前两年，美国仍在遏制中国的时候，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却率先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美国渔船进入加拿大领海非法捕鱼问题上，加拿大实行了强硬的政策。在北约空军轰炸中国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上，克雷蒂安总理冒着激怒美国的危险，公开申明加拿大军人没有参加那次空袭事件并首先道歉。

加拿大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加拿大就是加拿大。建国后大约140年中，加拿大一直走着自己的特殊道路，默默地探索强国富民、公正平等的新途径。加拿大的大发展主要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西方盟军进攻纳粹德国时，希特勒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行为的证据被公诸于世，引起全世界震惊。希特勒的“亚利安种族优越论”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和谴责。加拿大这时开始对本国国内的种族歧视政策、行为和观念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在1948年加拿大签署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权宣言之后，逐步修改和取缔歧视性政策和法规，在十几年时间内完全废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成分，实现了以打分制为基础的平等移民政策。1971年加拿大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多元文化政策为国策的国家，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了加拿大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鲜明的特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不仅加强了国内的民族平等，促进了民族和谐和共同繁荣，同时也为加拿大从世界许多国家吸引来了无数各行各业有专长的优秀人才。

加拿大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加拿大就是加拿大。她的另一大特点是“地大物博，人口不多”。这个拥有997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国度，经过100多年的移民，在1977年人口才首次突破3000万。而有些专家经研究认为，加拿大的资源在理论上可以富富裕裕地养活十几亿人。可见她是一个年轻、发达又充满无限潜力的国家。加拿大利用她的雄厚的资源优势，平等的移民政策，先进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后起的工业发达国家，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样板。这个样板也是和平、稳定、高速、持续发展的样板。从1763年英国控制加拿大开始，加拿大土地上只发生过三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次是1812年击退美国的边境进犯，还有就是1867年和1885年两次镇压里埃尔领导的梅蒂人起义。除此以外，加拿大本土上从未发生过战乱，一直进行着和平建设。虽然建国只有100多年时间，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成就却令人刮目相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的经济以空前规模发展，从50年代到80年代以持续的、空前的规模增长，并从1976年开始跻身于世界七大工业强国之列。加拿大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1%，雄踞西方发达国家之首。从1991年到199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2.45%，在工业七强中仅次于美国。1996年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为5599亿美元，人均20000多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的经济成功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广袤无垠的土地、森林、河流和海域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用移民政策吸引全球人才，特别是技术移民和商业、投资移民，给国内经济发展注入了相当大的活力。然而重视对外贸易与加强吸引外资和积极对外投资都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强大推动力，也是支持加拿大国际竞争力并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擎天柱。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破坏全球环境为代价的。而加拿大却长期坚持发展与环保并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这方面，加拿大也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意义深远的榜样。她利用环保法律和法规的有效措施，长期以来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做出杰出的贡献。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一项有效的环保措施，加拿大在保护区管理方面可以提供许多先进的经验。加拿大于1885年就在落基山脉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班芙（Banff）国家公园，这仅晚于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13年。此后数十年里，又建立了许多国家公园和数百个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1930年颁布的《国家公园法》禁止在公园中发展工业。70年代公布了《国家公园系统规划》，为国家公园的发展制定了长期目标。加拿大的自然保护区系统被公认为世界领先。它采用分级管理制，即国家级、省级、地区级和地方级方式，明确责任，层层负责。同时她积极参加国际环保公约，比如世界遗产公约、拉母萨尔（Ramsar）公约等，构成完善的环保区系统。

在自然环境保护区的管理方面，加拿大也向全世界提供了宝贵经验。第一，是法律与政策管理，比如1973年的《野生动植物法》，1982年修订的《迁徙鸟类公约法》，1974年和1988年修订了原先的《国家公园法》，1989年颁布的《濒临灭绝物种法》。这些法律、政策的建立都大大地维护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第二，是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过程中在进行鉴别、选择、可行性评价及协议谈判法律程序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规范化。另外，在管理机制上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中心，与企业、学术界和非政府机构建立伙伴关系，资金运转采取营业式资金结构，在监测与评价上进行长期监控，数据库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等综合管理手段。

此外，加拿大在林业管理上实施《工程师法》，即经考试合格并注册的林业工程师代表政府监督企业的林业活动，方法上运用航空图片、人造地球卫星遥感、信息图文处理等现代化手段进行资源监测。在森林病虫害防治上主要实施生物防治，“以虫克虫”，不施或少施化学药物。加拿大还在科研、教育和国际合作方面加大力度，为环保服务。加拿大用法律法规对人类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仅反映在直接的环境、动物和森林的保护法和严格的科学管理上，海关对国际游客入境的管理也考虑到了环保的要求。从国外入境游客携带的违禁物品包括动物、植物、水果、蔬菜和土壤以及部分动物制品，以防异国的传染病菌对加拿大动植物造成损害。限量物品包括香烟，每人只可带两条。

只有法律、法规、政策和先进的科学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公民的有意识的行动和合作，环境就不可能得到保护。在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方面，教育在加拿大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环保不仅是大学的课程，也是中、小学的必要教学内容，还是成人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这对普及环保知识，提高环保意识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正是由于这些措施，今天人们才会在加拿大看到河流里游着野鸭和潜鸟（common loons），草坪上到处跑着松鼠，海滩上空成群的海鸥，高速公路两侧自由奔跑的野鹿和山羊，甚至野鸟能停到游人手上觅食，到处呈现一派人与禽畜和平相处，共享大自然的和谐景象。人们有时会看到，当麋鹿或野羊穿越公路时，司机会刹车，行人会驻足，静等动物走过。温哥华海边捕蟹人会把直径小于6寸的小蟹自觉再放回大海。各城市都有无家可归猫狗收容所，各家报纸都有抗议活体宰杀海豹的呼声，公共建筑物都有禁止吸烟的警告。这一切都表明在普及和提高环保意识上，教育的巨大作用。

全民的环保意识和对环保的参与还表现在垃圾回收的管理上。各省在具体操作上稍有不同，但基本上是相同的。第一个特点是每周有一个“垃圾日”，只有垃圾日的前一天各家各户才能把包装好的垃圾放到门口的道边，等待垃圾车运走。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前者一律分类放在统一的蓝塑料筐里，后者一律装进黑色大塑料袋。第二个特点是每年有两个特殊垃圾日，叫大垃圾日。一个在入冬前，一个在春天。在这两个大垃圾日，各户可以把“大垃圾”即废旧家具、大电器、自行车、汽车胎等放到道边，等待回收车或供生活贫困的人挑拣。这些措施对环保的意义不可低估。正是这些先进的环保措施，加拿大才能按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在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排名榜上列前十名之内，近年来卡尔加利市也开始跻身前十名。

发展和完善高福利社会是加拿大文明的又一大特色。加拿大人对他们的国家的福利制度是非常自豪的。一个完善的、合理的福利制度，即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人民的价值取向，即用什么样的再分配制度来弥补他们分配制度上的不足；而且体现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在维护其本身的社会制度，促进社会发展，缓和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全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加拿大福利制度有三个特点。第一，联邦和省两级政府共同负担大部分福利制度的开支。第二，福利制度不仅是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手段，也是调整富裕与贫穷地区、发达与落后地区的经济不平衡的重要手段。第三，福利制度的核心是收入保险政策，当前加拿大福利国家的结构性转移就是从消极收入保险转为积极的就业创造。

加拿大优厚的福利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最主要的有：中小学生免学费，小学生免书本费，15岁以下学生免费校车接送；18岁以下少年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免费医疗；失业者可领一年失业保险金，数目相当他（她）最近从事的工作的工资的60%；新移民的英（法）语培训补助费；难民生活补贴；离婚后的单亲家庭补贴；“未婚妈妈”及婴儿补贴。90年代初之前还有全民免费医疗，后因经济不景气而改成医疗保险制；还有残疾人补贴，大学生贷款，等等。对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人还有保障最低生活费用的福利补贴。这些福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保障制度。它的特点是立法先行，以法为据。因为加拿大人均寿命较高，人口老龄化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联邦政府自60年代中期陆续颁布和实施涉及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法令和措施。比如1967年的《确保收入补助法》，1975年实施的《配偶津贴法》，和1996年国会通过的《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多级体制，多重保障。经费来源和项目管理多极化，有的由联邦政府负担，有的由各省负担，有的由市一级负担。此外，在社会上还活跃着各种为老年福利服务的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组织。在这方面，教会和慈善机构起了很大作用，比如救世军（Salvation Army）、免费餐馆（kitchen soup）和免费食品库（food bank）都为帮助穷人和孤寡老人提供服务。轻罪犯人在服刑时，可以选择坐牢，也可以选择提供社会服务或给免费食品库捐款换取自由。

加拿大高福利制度和它的税务制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个人所得累进税制把所得税分为四等：年薪6450加元以下者免所得税，年薪分别在58000加元以下者，100000加元以下者和100000加元以上者分别按个人年收入的17%、29%和33%缴纳所得税。商品和服务税（GST）不包括儿童服装和未加工食品。这些措施保障了低收入阶层和多子女家庭的基本生活。所得税的工资来源预扣制，对偷税漏税的严密监督和严厉惩罚，严禁用现金支付工资，对逃税者用计算机自动进行利滚利追加等措施都有效地保障了税源，防止了腐败，支持了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在目前全球范围内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交往和民族交融日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社会、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和谐地相处，平等地交流成为一个大问题。而恰恰在这方面，加拿大文明为世界各国树立了一个多样化与和谐相统一（diversity in harmony）的较为完美的典范。这个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加拿大从制定第一部宪法起就注意到了这个国家多样化的基本国情。政体上的联邦制，教育上的分省管理制，语言上的双语制，民族自治政策、多元文化政策，遗产、语言政策，宗教方面教派林立，自然资源各省管理，这些都是出于对这多样化的尊重和保护。

与多样化特点相关的一个特点是：加拿大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同时更重视群体权利。如前文所述，这与极度推崇个人权利的美国不同。加拿大多样化是以群体为基本单位。新的1982年宪法《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除个人基本权利外，主要内容涵盖了各种群体权利，比如土著民族权利、建国民族的官方语言权利、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各群体的语言权利、妇女平等权利，等等。

与美国推崇个人主义相比，加拿大更重视的是社会秩序和民族和谐。文化多样化和民族和谐的统一是通过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来实现的。就民族政策而言，加拿大和美国走过相同的路，后来又选择了不同的路。迄今为止北美大陆曾出现过三种民族政策或三种思潮，即盎格鲁化思想（Angloconformity）、“熔炉”思想（melting-pot）和多元文化思想（也称为“马赛克”Mosaic或“色拉碗”Salad Bow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盎格鲁化思想在美国和加拿大占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思想主张对所有非盎格鲁民族的人和全体移民实行同化政策，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而尊崇盎格鲁文化和英语。这个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之前，没有人对盎格鲁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顶点、所有人都应努力遵循它并向它靠拢这种看法提出质疑。在大英帝国仍处于高峰状态的时候，盎格鲁白人优越论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对潜在移民的选择也是按照与他们民族特点和肤色相差远近来决定的。在同化政策下，来自英国的移民被看成最理想的移民；其次，是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因为他们的文化传统与盎格鲁文化最相似，因此也最易于同化。然后是中欧和东欧的移民，再排下去是南欧移民。排在这些欧洲移民之后才轮到亚洲移民，比如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最不受欢迎的是黑人。盎格鲁同化论和种族歧视就像一对亲兄弟或一个铜板的两面。在同化论占上风时，种族歧视曾风靡一时，民族和谐是不可能的。美国和加拿大都经历过盎格鲁同化时期。

随着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势力不断壮大，同化政策越来越不奏效。许多移民群体不愿意被同化，抵制同化政策，躲进自己的社区与主流社会隔离，比如唐人街、小意大利、小东京，等等。在许多情况下，种族歧视行为阻止他们同化。对某些民族来说，完全同化是不可能的。囿于对同化政策失败的反思，从20年代起，北美出现了另一种不同的思潮，即“熔炉”思想。这种观点的提倡者预见到盎格鲁文化与移民文化相融合的可能性。他们把同化看做一种长期的、缓慢的过程，从文化融合中看到一定的优势。和同化论相比，“熔炉”论对移民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护，为维护他们的文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从本质上讲，熔炉论仍是同化政策的变种，只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同化而已。在熔炉政策下，文化融合结果表现出的显性特征仍然是主流民族的主流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美国和加拿大都放弃了先前的盎格鲁同化政策；美国采纳了熔炉政策，而在加拿大，尽管也出现过熔炉思想的呼声，但是她跳过了熔炉思想的阶段，在社会公正的更高的层次上直接采纳了多元文化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比如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暴行，少数民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新难民的涌入，第二三代新移民的成长，等等，都使种族偏见和歧视越来越不得人心。随着人口变化及其他社会变化，大多数人越来越接受一种新的思想——多元文化思想。战后涌入的新难民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在北美出生的移民后代都感到主流社会对他们有排斥态度。和其他移民不同，他们有知识、懂英语，能量很大，开始对各级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文化多元化给予更多的承认。有人提出参议员中应有少数民族的名额，学校的教学课程中应有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内容。60年代这种文化多元化呼声日益高涨，与魁北克法兰西民族主义相呼应，造成很大的声势。加拿大建国时，非英语非法语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8%；到1961年时这个比例已高达26%。加拿大出版的非英文非法文的报纸已有200多种。几大少数民族由于聚居的优势，已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加拿大抛弃了移民法中的种族主义成分，采纳了打分制。经过双语多元文化委员会的调查，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69年通过了《官方语言法》。在1971年又颁布了多元文化政策，确立了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国策，对加拿大各民族维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权利给予肯定和支持。这些权利在1982年的新宪法《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及1988年的《多元文化法案》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下来。这样，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官方的多元文化国家，为后工业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民族冲突，保护民族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如何取得民族和谐诸方面树立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榜样。尽管人们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未来还有种种忧虑，但这仍是加拿大文明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加拿大文明发展的另一特点是重视教育和科教兴国。重视教育的首要标志是教育投资。在1977年时，加拿大对教育的投资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8.4%。虽然这个百分比后来有所下降，但加拿大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的形象。他们在1988年的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7%，比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都高。教育开支一直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开支之一和最重要的投资。早在1965年，加拿大理事会就明确指出：“教育不是支出，而是投资。”加拿大在办教育方面摸索出了她独特的路子，向世界各国提供了许多经验，特别是如何在多民族社会里提供平等受教育机会方面，在教育管理方面和教育科学研究方面都有丰富的先进经验。从制定第一部宪法起，加拿大就注意到了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文化差别，明确规定教育的管理由各省负责，联邦政府不设教育部，这样就保证了各地的教育充分适应各地具体情况和特殊要求。这种权力下放措施鼓励了各地区的创新精神，因而加拿大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起源于魁北克，后来普及全国，现在受到世界关注的沉浸式教育就是一例。沉浸式教育被认为是双语教育最有效的方式。除此以外，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教育，法兰西人管理法兰西教育也是加拿大的创造。这种措施有效地保障了宪法规定的土著人的教育权利和法兰西民族的官方语言权利。最近，随着努纳维因纽特自治区的成立，因纽特人的教育也由因纽特人管理。加拿大的学校也有一定的特点，比如几乎没有私立的正规大学，因为大学的组建必须经过省议会并从省政府得到经费支持，这一点和美国私立大学林立的现象极为不同。大学董事会的构成也和美国不同。专科学院多样化，中学采取学分制，没有统一的考试制度。由于加拿大是多民族、两种官方语言、多元文化的社会，她的教育在发展语言教育方面很突出。多年来加拿大人开办了双语教育、沉浸式语言教育、土著语言教育、第二第三语言教育、ESL教育以及移民遗产语言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语言教育方面的科学研究非常发达。著名的安大略教育科学研究所就设有专门的现代语言研究中心，语言研究卓有成效。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加拿大在发展多元文化教育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大书特书。多元文化教育是加拿大的治国之本。不论是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对家庭教育来说，多元文化教育均是加拿大国家教育的主旨。多元文化教育调整和缓和了民族矛盾，加强了跨文化的理解和宽容，保证了社会稳定，而且也为加拿大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铺平了道路。它也为世界各国避免民族纷争、缓和民族矛盾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多元文化教育首先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它主张在多民族社会里，所有人，不论民族、文化、宗教、肤色和政治见解如何，都应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对待和平等的竞争机会。多元文化教育也是一种教育过程，它主张教学内容中应有少数民族的相关内容，教学中应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传统学习风格，各民族学生都应有机会学习官方语言的同时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各种学校活动应反映多民族传统，教学过程中应始终贯彻反偏见、反歧视和跨文化理解。对在职教师进行多元文化培训，在师范教育中加强进行多元文化知识的学习。多元文化教育不仅如此，还是一场广泛的教育改革运动。多元文化教育不应只在多民族学校里实行，在全白人学校也应实行，应为转变所有人的思想服务，培养适应多元文化世界的新型公民。加拿大在多元文化教育改革和探索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加拿大是西方七大工业强国中最年轻的国家，其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不过300年的历史，但其经济发展成就却举世瞩目。而其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和科技兴国战略分不开的。目前，加拿大的核能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发展均领先于全世界。加拿大在科学领域的成就也可以从诺贝尔奖金得主的人数上反映出来。加拿大至少产生过八位诺贝尔奖金得主，他们分别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两项，生理/医学奖两项，文学奖一项，物理学奖一项和和平奖一项。笔者在写此稿的同时从电视上获悉：200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又一次授予了一位加拿大科学家。

加拿大的民俗风情和传统节日活动也富有多民族、多元文化特色。这些都给加拿大文明增添了不少绚丽的色彩。最具特色的节日是多元文化节，它汇聚了加拿大100多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华人的文化传统在多元文化节期间得到充分的表现。此外，还有加勒比海节、莎士比亚戏剧节、枫糖节、西部牛仔节、万圣节等。除了这些大型节日外，各地还有地区性节日活动，比如土著人、法兰西人、犹太人的特殊节日等。这些节日除了有保留和发扬多元文化传统的作用外，还加强了各民族的理解，促进了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

加拿大文明发展表现了如此多的特色，向全世界提供了如此宝贵的经验，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种问题，比如魁北克分裂问题、土著人的土地权益问题、残留在人们心目中的种族歧视问题、日益严重的家庭崩溃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加拿大人必须面对的。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加拿大文明发展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


上编 加拿大文明的发展历程

第一章 自然地理条件和早期居民

一、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半部，国土面积997.061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家。加拿大国土面积的92%为陆地，8%为内陆江湖，水系十分丰富。加拿大南邻美国，北为北冰洋，东北部隔巴芬湾与格陵兰岛相望，西北部与美国的阿拉斯加接壤。整个加拿大处于从西经52°到141°、北纬41°到83°之间的广袤土地上。

加拿大地形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区。（一）东南部山地，位于圣劳伦斯河的东南部，系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向东北的延伸部分，为低山和丘陵，海拔500米至600米左右，最高1200多米。这一地区也称大西洋沿海地区，包括大西洋沿岸的四省，即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岛。（二）圣劳伦斯河谷地区，包括圣劳伦斯河沿岸及安大略湖沿岸地区，为美国中部高平原的一部分。圣劳伦斯河从安大略湖流出，经安大略省，至魁北克出海，流入圣劳伦斯湾，长达900英里，在西北的地盾和东南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圣劳伦斯谷地。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稠密，是加拿大文明的发源地。圣劳伦斯谷地包括魁北克省南部和位于大湖区的南安大略宽广的三角洲。（三）加拿大高地。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加拿大地盾，即坚硬的岩石组成的板块，它环绕着哈得逊湾，东部为加拿大地盾的凸出部分，成为拉布拉多高原，平均海拔500米至600米，最高点1676米；中部为加拿大地盾的陷落部分，成为哈得逊湾和哈得逊湾沿岸平原，西部至大熊湖、大奴湖、阿萨巴斯卡湖、温尼伯湖一线，是加拿大地盾的西部和南部，地形上是一片湖泊成群的高平原，统称加拿大高平原，是北美中部平原的一部分。南部与美国交界处有著名的五大湖。地盾区跨魁北克省、安大略省、马尼托巴省进入西北地区，一直延伸到北冰洋。地盾区内有丘陵、苔原、茂密的森林、肥沃的土地，也有由于冰川融化所形成的纵横交错的湖泊与河流，在地层深处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长期以来，地盾始终是一个自然障碍，它给交通的开辟造成很大困难。（四）西中部大平原区，位于大熊湖、大奴湖、阿萨巴斯卡湖、温尼伯湖一线以西直至科迪勒拉山麓，在地形上为一片山麓高原，因其牧草丰美又称大草原，涵盖了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三个省。在这一地区，有许多地方适于农耕。在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的南部交界处是一片干燥地带，这里适于放牧，畜牧业很发达。（五）加拿大最西部是科迪勒拉地区，包括东部落基山脉、西部喀斯喀特山脉和海岸山脉以及两山脉之间的山间高原三部分，是加拿大最高的地区，许多山峰在4000米以上，最高峰洛根峰高达6046米。这几条山脉宽400公里，从美国的北部经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伸向育空地区。许多高山终年积雪，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在这里，沿太平洋海岸有海岸平原。弗雷泽河三角洲有加拿大第三大城市温哥华，在温哥华岛有美丽的城市维多利亚。最后，是北极群岛区，这一地区是加拿大地盾的一部分，由于大陆沉降而形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大小岛屿数以千计，其中最大的是巴芬岛，其次为维多利亚岛、埃尔斯米尔岛和邦克斯岛等。本地区处于北极圈内，天寒地冻，年平均温度南部为摄氏零下6度，北部为零下20度，最低可达零下60度。

加拿大是一个淡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全国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淡水覆盖面达78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7.6%。举世闻名的大湖区，即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休伦湖、伊利湖、安大略湖，处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之处，除了密执安湖完全在美国境内，其他四湖均属两国共有，湖面的36%在加拿大境内，64%在美国境内。加拿大拥有92600多平方公里湖面。五大湖储水量相当于地球上淡水总量的1/4。加拿大境内的其他大小湖泊多得难以胜数。其中大熊湖、大奴湖的面积都超过了五大湖中的湖泊。此外，还有温尼伯湖、阿瑟巴斯卡湖、赖因迪尔湖、纳帕克图利克湖、温尼伯戈西斯湖和马尼托巴湖，等等。这些湖都在北部和东部，西南部草原上很少有大湖，所以农业用水较困难，主要靠地下水灌溉。

加拿大河流众多，其中长达一千公里以上的就有16条。按河的流向，可以分为4大水系，即哈得逊湾水系、北冰洋水系、大西洋水系和太平洋水系。哈得逊湾水系是加拿大最大的水系，流域面积369.5万多平方公里。由许多河流从西面、南面和东面流入哈得逊湾，这一水系中最大的河流是纳尔逊河，长2600公里。北冰洋水系位于加拿大西北部，流域面积359万平方公里，其主要河流为马更些河，从源头的芬利河到北冰洋入海长达4240公里，是加拿大最长的河流。它流经阿瑟巴斯卡湖、大奴湖和大熊湖。大西洋水系主要指圣劳伦斯河和其支流渥太华河，圣劳伦斯河全长3000公里，把五大湖的湖水排入大西洋，其流量之大在北美仅次于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是五大湖的咽喉，它使大西洋的运输可以直达五大湖周围地区。太平洋水系中最大的河流为育空河、哥伦比亚河和弗雷泽河。

由于加拿大地处北半球高纬度地带，全国约有1/5的地区在北极圈内，所以有将近一半的面积是冻土。冬天长，从11月到次年3月；夏天短，从6月到8月。加拿大国土辽阔，各地气候差异较大。太平洋沿岸夏天凉爽少雨，冬季温和多阴雨，温哥华及周围地区是加拿大冬天最温暖的地区。这是由于加拿大西海岸受日本海暖流的影响，又受沿岸山脉的阻挡，暖流在西坡凝集成雨。由于雨量充沛，这里到处是茂盛的植物，终年郁郁葱葱。树木中最负盛名的是道格拉斯杉树，树径宽4-5米，高达90米以上，树干长且直，非常挺拔。在落基山脉东侧的大草原属大陆性气候，因为山脉阻住了西来的暖湿气流，这里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炎热，最高气温可达摄氏40多度，雨水偏少。五大湖周围地区冬夏皆凉，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农作物生长期长，是重要的农作区。大西洋沿岸夏天气候温和，冬季却相当寒冷。降水量也相当充沛。哈得逊湾沿岸及北冰洋里的岛群属极地气候，只有冬夏，没有春秋。夏天只有两三个月，冬季长达九、十个月。这里是加拿大最冷的地区，也是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全年平均降水为150～400毫米。

加拿大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地盾地区南部是林区，云杉、五针松等树木终年常绿，林木茂盛。圣劳伦斯河谷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是重要的农区，盛产水果、蔬菜、肉类和乳制品等。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水产丰富，盛产鳕鱼、鲑鱼，是世界有名的大渔场。大草原地下蕴含有丰富的矿产，特别是铀、钾、石油和天然气等蕴藏量极为丰富。北极地区则有十几种哺乳类动物，它们为加拿大早期欧洲人的毛皮贸易和现在生活在这里的爱斯基摩人提供了狩猎对象。

二、加拿大史前文化的分布及变迁

50年前，人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才有人类来到北美。现在，根据加拿大的考古发现，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在北美的许多地区就有人类出现。有一种说法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以前，通过亚洲与北美相接的陆地桥，即白令海峡，第一批移民来到北美，他们在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的非冻土地带落下脚来。此时，这些亚洲的狩猎民族正处于石器工具时代，有各种石制的工具和武器发掘出来可以证实这一点。大约到公元前1万年左右，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第一批亚洲移民的子孙越过洛朗蒂德（Laurentide）与科蒂勒拉山脉之间一片正在融化的冰原向南面扩展，渐渐分布于新大陆的中心地带。到这时，他们大约已经发展到使用尖头投掷石器和其他一些物品，考古学家把这一阶段称为凹槽尖石器文化（Fluted Point）。这种文化迅速地在西半球可以居住的地区扩展开来，并在不同的地区随环境的不同发生着一些变化。大约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又有一批来自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使用薄刀片状石器的居民向南扩展，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北部和沿太平洋的北美大部分地区定居下来。几千年以后，最后这批来自亚洲的移民中最重要的一支，发展成因纽特人和阿留申群岛土著居民的祖先。

到公元前9000年，凹槽尖石器文化在北美的大部分地区扩展开来，其派生的文化在南美也建立起来。此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存在充足的野兽，包括巨象、乳齿象和其他大型哺乳动物，使这种文化发展得非常迅速。这种文化遗址在以前是冰冻湖的湖边经常被发现。在新斯科舍，发现了这时期的遗址。遗址显示，北美驯鹿在冰冻的森林苔原被拦截，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特殊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生产和生活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这类遗址在安大略和蒙大拿也发现过。

在育空地区和阿拉斯加，处于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的薄刀片状石器都曾被发现，它们的年代分别是公元前1万年和公元前9000年。但是，其他地方同期的遗址却没有发现这种石器。因此有人推测，凹槽尖石器文化和早期薄刀片状石器文化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

在公元8000年到4000年的早期，在美洲东部，从凹槽尖石器文化分衍出两支主要的文化：一支是出现在平原地区的移动（Plano）文化；另一支是出现在东部森林地带的早期和中期古代文化。与凹槽尖石器文化一样，移动文化的居民是大型野兽的狩猎者。他们使用一些与祖先同样的工具，此外，已出现一些新工具，如石斧等也开始应用。在加拿大，移动文化的遗址非常丰富，从中央高原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再到西北边疆都发现了这类遗址。早期古代文化是出现在圣劳伦斯河谷和大西洋沿岸的一种文化，它标志着从早期石制工具技术向较高一级的转变。这一文化最有特点的工具是在原来V字形尖锐石器的后端增加了较深的槽，以便装上木柄，可以想象，这时出现了矛状的抛掷石器。在大西洋沿岸，那里的居民使用带绳索的鱼叉来捕捉海里的大型动物，如海象和鲸鱼等。从新英格兰到俄亥俄河谷，包括上圣劳伦斯河谷和安大略南部，那里的原始人广泛使用V字形投掷尖状石器。这一时期，加拿大还存在其他一些原始文化。在马尼托巴的东南部和西北地区的基韦廷，在移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地盾古代文化，这一文化向东发展，占据了几乎所有的加拿大地盾区。根据遗址考证，人们推断，北美驯鹿和鱼是这些原始居民的主要食物，他们使用的石制工具包括碎石切削器、石刀、尖枪和V形投掷尖物等。他们所穿的想必是特意缝制的衣服。在次北极的河、湖中，使用雪地鞋，开始驾驶树皮独木舟。

科蒂勒拉文化是公元前8000年以后出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南部的原始文化。人们使用叶状投掷尖物、石刀、简单的切削器、圆形石块和核状工具，猎物主要是三文鱼等。

海岸薄刀片状文化是这一时期出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中部和北部海岸的原始文化。当地人们是从南部扩展来的，借助于水上工具，在公元前5000年他们到达夏洛特女王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科蒂勒拉文化相近，而且两种文化产生了交汇。此外，这时期还有北部内地文化和大奴湖北部的阿卡斯塔文化等。

到公元前4000年以后，自然环境变化的节奏开始放慢，人类居住的环境也相对固定下来。海平面与现在的水平基本相近，哈得逊湾以西生长植物的地区比现在更往北。公元前2000年以后，气候变得更冷也更湿润，森林带比现在往南大约300公里。在这一时期，加拿大原有的几种原始文化继续发展。

海岸古代文化是在早期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时，人们向纽芬兰和圣劳伦斯河谷上游推进。沿着拉布拉多海岸，一百多米长的长形房屋建立起来，各种石器、切削木头的石斧及半圆形的刀状物都已经使用。此时开始出现精致的骨器：用骨钉固定成的鱼叉、骨针等。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概是受早期古因纽特人的驱使，海岸古代原始人向拉布拉多南岸转移。地盾古代原始人从魁北克内地向拉布拉多中部海岸和圣劳伦斯海湾北岸渗透。

劳伦斯古代文化是与海岸古代文化相交融的文化。人们主要以捕猎大型野兽为生，附带着也吃硬壳果类、小动物和鱼。

地盾古代文化在这时期继续向东，在魁北克次北极广大地区扩展。这种原始人除了使用以前的工具以外，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用黑硅岩矿石制造工具。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天然的铜块和金块开始在大湖区的交换中使用。在基韦廷地区，地盾古代人是以家庭方式居住的。他们的房子中有石头垒成的火炕，房屋的地面是在半地下，而且房屋四周，用较重的石头固定住盖房的材料，使之坚固。

中央平原的原始人依赖野牛为生，他们靠精心策划的社会组织进行围猎。野牛群被大批的人赶向悬崖峭壁摔死或驱赶进准备好的栅栏中围歼。这些人住在帐篷中，帐篷用石头围起来。到公元前3000年，这部分原始人在数量上有较大增加，居住也更加集中。其影响扩展到马更些河谷以北，向东扩展到大湖区。他们除了使用投掷尖器、切削器、石刀和薄圆石器以外，这时已使用狗拉雪橇。此时出现了一种用碎石子嵌在地上的轮状图形，这是中央平原古人的祛病符咒。这种图形持续了几千年，说明原始人中已流传着一种明确信仰。在墓葬中发现了石器、鹰爪、大湖区的天然铜以及大西洋沿岸的贝壳项链等，这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的交换。

这一时期，除以上几种原始人之外，还有早期奈斯凯朴人（Nesikep，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南部）、早期西北沿海人、北部内地薄刀片状石器人、北部古人和早期古因纽特人等。

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加拿大各地的原始人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此时大部分原始人都掌握了使用弓箭的技术。

从500年到16世纪欧洲人到来这1000年的时间，是考古资料最丰富的时期。此时，人口有很大增加，所以考古学家有可能把史前文化与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写出较为详细的历史。总而言之，在欧洲人到来时，加拿大原始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千年，他们共有12种语族，包括更多的语言。农业在安大略南部、圣劳伦斯河谷以至魁北克都成为经常性的生产活动。

三、北部森林狩猎印第安人

北方的森林是广阔的，从拉布拉多绵延3000多英里的海岸向西扩展，一直到马更些河下游和育空地区。在这片广阔的森林地带，居民的语言尽管有着不同的口音，却主要说两种语言，一种是阿萨巴斯卡语，主要分布在丘吉尔河西北；另一种是阿尔贡金语，分布在丘吉尔河东南。尽管他们彼此不能相互懂得对方的语言，但却面临同样的生存环境，过着大致相同的生活。他们以猎取大、小野兽为生，狩猎工具包括弓、削尖的石箭，尖状石头长矛、陷阱和罗网等。当野兽掉进陷阱或被罗网逮住之后，猎人们就用长矛或弓箭把猎物射死。在河中，他们用鱼钩和鱼线捕鱼，也用小网和栅栏拦住较浅的整个河道来捕鱼。据18世纪欧洲人的记载，印第安人用这些工具捕猎，效率很高。

在印第安人中，男、女工作有分工。狩猎用的大部分武器是男人制造，女人制作生活用品，包括石刀、木制或骨制的削刮器、石头刻刀、骨针和木制的或树皮的器皿。18世纪，泥制的陶器质量很差，不能在火上烧煮，所以当时的印第安人吃熟食主要靠石头器皿来煮或烤，或用棍子叉起食品在火上烤。

女人也负责做衣服。她们通常用各种兽皮缝制长袍或长衬衣，并用豪猪的硬刺、野兽的尾巴等作为装饰。在长袍里面，男人穿兽皮做的马裤，女人穿裙裤。冬天在长袍外面罩一件暖和厚重的大外套。这种大外套一般可以穿很多年。在马更些河谷，外套一般是用兔皮做成。印第安人在床上铺着兽皮，通常是鹿皮或熊皮。印第安人的房屋用树干架成锥子形，上面再盖上鹿皮和树皮。每间屋子可住15个人以上。

印第安人的树皮独木舟轻便而易于修理，所以不但为印第安人所使用，也为后来的欧洲人所使用。它在陆地上易于搬运，可以跨过两条河流之间的陆地，也适于在湍急的河水中航行。正是由于这种独木舟轻便而有效，欧洲人很快就深入了北美大陆，进行探险。北部印第安人传统的独木舟体积小，只适于载两个成年人和一到两个小孩，货物也装载得很少，只能运250磅到300磅。

在冬天，印第安人的交通工具是雪地鞋、狗拉雪橇和一种偏长的雪橇，在可能的条件下，他们总是沿着冰冻河流的下风头一线行走，以避开坎坷的地面和风的阻力。由于猎人们通常只能喂养一两条狗，所以狗拉雪橇一般也只有一两条狗为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每当迁移狩猎地时，雪橇的运输力是不够的，人们，特别是妇女要用背来背沉重的物品。正是由于这种迁徙方式，决定了他们不能积累很多生活用品。

北美印第安人生活的社会是小规模的，他们的日常接触也在近亲的范围内。冬天狩猎的组织规模最小，通常由几个近亲家庭所组成。这样的劳动规模可以保证冬天的狩猎安全和有效。冬天最基本的猎物是麋鹿和北美驯鹿，它们都不是群居动物，所以只要两三个人或四五个人就能很容易地捕获。此外，血缘家族也为生存和生活提供了方便，当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生病或死亡时，其他同族的男性成员可以抚养他的子女长大。

北部印第安人的婚姻很简单，当需要结合时，只需征得父母的同意即可。印第安人的贫富不是以财产来衡量，最富有的男人是能力最强的猎手，女人的嫁妆则是健康的身体和心甘情愿地协助丈夫料理家务。当他们性情不合不愿再在一起生活时，只要举行一个和结婚一样简单的仪式就可以分手。印第安人中未婚夫妇和已婚夫妇并没有明显界限，贞洁也不被看成是基本的道德标准。此外，在非常友好的朋友之间，还互相交换妻子过夜，这被看成是一种最牢固的友谊。有些家庭的男主人或女主人死后，他们的子女有时认父母生前的好友为父母，就像基督教徒认教父或教母一样。

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非常简单，他们的领袖是自然形成的。首先，他必须是最好的猎手，已婚，并能言善辩，这样的人就能做冬天的领袖。在夏天，由于群居的人数多一些，就从诸多冬天的领袖中选出最受尊敬的一位做领袖。但是，领袖没有特权，家族中一切事务均由集体决定。当意见不一致时，领袖不能强制，只能说服大家，直至意见取得一致。在对外事务中，领袖以全族人的名义与外族交涉谈判，因此，领袖的口才非常重要。

印第安人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间断性的食物短缺。这种短缺一方面是由于森林大火烧光了森林和野兽；另一方面也由于动物数量的自然波动，即动物数量的自然增多和减少，或动物的迁徙。一般地说，这种食物短缺是地方性的和短时期的，为应付这种局面，北方森林印第安人逐渐形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家族内部，血缘相近的家庭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这种帮助也不必立刻回报。这种分享食物的传统被看成是一种责任；相反，贮存个人物品则被看成是不正当的行为。人们都有帮助别人的愿望，期望领袖们能慷慨对待其他家族。在这种环境下，谁要获得高位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靠给予别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在不同的部落之间，通过交换也可以解决食物短缺。如，北方森林印第安人就与相邻的住在安大略南部的易洛魁人实行交换。此外，部落之间在食物短缺时也允许彼此到对方的领地上狩猎。一般情况下，森林印第安人内部不进行交换，因为他们的食物始终比较有限。

林地印第安人拥有宗教信仰。个人的信仰是通过幻想来实现的；集体的信仰则通过宗教节日或仪式，例如敲鼓等方式，来寻求美好的愿望或达到某种精神境界。他们相信有一种主宰生命的神——曼尼托（Manito，即大神）的存在。印第安人认为，曼尼托无所不在，他们分为不同的等级，是超脱于人的生命历程而独立存在的，并把所有其他生命置于他们的安排和照料之下。每一个曼尼托有着不同的关照物和指令，如一个曼尼托主宰野牛，另一个主宰鹿。这些下级曼尼托要对一个最大的曼尼托负责。出于这种考虑，印第安人尽可能不去说或做任何触犯曼尼托的事。当人们要杀死野兽时，他们总是要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表示对曼尼托的感谢，并祈求允许他们杀死这只野兽。巫师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他们被认为有特殊的能力能与精神世界对话。在说阿尔贡金语的印第安人中有一种仪式：巫师坐在一种特制的可以摇动的帐篷中与精神世界对话。在奥吉布瓦人（印第安人中一支）中，巫师作为精神世界的领袖，组成一个神圣的治病驱魔团体，这是林地印第安人中最重要的宗教组织。它的存在关系着整个部落的健康和生存。

四、易洛魁人

在不同地区，土著居民的发展相差很大。在加拿大东部，有两支印第安人住在那里。一支是易洛魁人，他们住在现在的安大略省南部和圣劳伦斯河谷周围地区，以农业为生。易洛魁人的社会很大，几千人住在一起，生产能力较强，发展很快，他们虽然在较小的生存范围内活动，却养育了较多的人口，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政治组织。易洛魁语有几种不同的方言，说不同方言的易洛魁人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充满敌意的部族，如“五部落”或称“易洛魁联盟”。这5个部落是斯纳卡（Seneca）、卡尤嘎（Cayuga）、奥内达（Oneida）、昂昂达嘎（Onondaga）和摩豪克（Mohawk）。此外还有休伦、伊利和纳特拉尔人（the Neutral）等。这些部落之间有血缘关系，相互进行贸易，但也相互竞争，有时还发展成战争。北部易洛魁人与林地印第安人中的阿尔贡金人进行贸易，他们用多余的粮食换取猎物和猎物制品，尽管数量不大，但是却建立起交易的路线和方法。这对于当时的商品流通和信息的交换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欧洲人到来进行皮毛贸易和深入内地奠定了基础。

易洛魁人不像林地印第安人那样到处流动，而是有着固定的住所。他们精心搭盖房屋，集村落而居。以休伦人为例，他们食物的75%是农产品，有玉米、豆类、南瓜和向日葵等，其余25%用鱼和兽类做补充。易洛魁人的村落建在田地附近，每个村落可以居住2000多人。他们已经知道土地休耕，当附近所有土地的地力耗尽时，他们就会找寻新的村落地址和新的耕地。清理土地对于只具有低下生产力的易洛魁人来说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据一位早期到来的欧洲人记载：清理土地时，印第安人“一般由男人们在从地面2～3英尺的高度把树砍倒，然后打掉树干上的所有枝杈，再把剩余的部分用火烧，以便把树烧死，最后把树根挖出、移走。在这之后，由妇女清理树坑之间的土地，再在地面上以一步的间距挖成一个个的圆坑，在每一个坑里，种9～10粒玉米种子。这些种子是他们事先选好、分类并用水浸泡过几天的。一般来说，他们下种的数量很多，足够他们收获出二年到三年的口粮。他们所以生产出这么多的口粮，是为了防止遇上灾荒，也为了向其他部族进行交换，换取他们作为衣服的皮毛和其他生活物品。在开荒以后的几年中，他们会继续利用这些坑进行耕种。在耕种时，只需要用小木铲重新清理一下坑里的松土，种上玉米种子。木铲的形状像耳朵，在‘耳朵’的一端有一个把儿。树坑之外的土地不耕种，那里的杂草被清除，在一簇簇的玉米秸秆之间留下有规律的横竖交错的小路”。

除了农业之外，易洛魁人也捕鱼，鱼类是他们获取动物蛋白的惟一来源。捕鱼一般是成年男性的工作。休伦人住在现在的安大略西姆科（Simcoe）县，他们从事渔业的时间一般在秋天，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乔治湾去捕正在产卵的鲱鱼。斯塔达科他人住在现在的魁北克城一带，他们从圣劳伦斯湾中捕鲭鱼、海豹、海鳗和海豚。与其他的易洛魁人不同，这一族人与大海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播种和收获之间，他们经常远航到加斯佩半岛和贝尔岛海峡去进行捕鱼和采集其他食物的活动，在进行这种远征冒险时，通常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

对于易洛魁人来说，打猎取得的食物很有限，但是野兽的皮毛是贵重的，它是缝制衣服的主要材料。相对讲，由于易洛魁人人口稠密，所以兽皮总是短缺。为了解决穿衣问题，打猎的人被迫要到很远的地方找寻狩猎机会，而且他们的人数也很多。以休伦人为例，在秋天和晚冬进行打猎的队伍有几百人之多，他们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打猎。在这个季节，白尾鹿聚集成群，休伦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建起半英里长9英尺高的V字形围鹿栅栏，用大批人力把鹿群驱赶进围栏，再歼灭。这种方法比较有效，每次都能获得相当多的数量。在晚冬狩猎时节，有少量妇女会随同男子去打猎，她们的任务是宰杀捕获的鹿，并把毛皮剥下收拾好。一般情况下，鹿被捕获之后，鹿肉立刻被吃光，有时也有剩余，他们就把鹿肉熏制、晒干带回村庄。冬天，易洛魁人把玉米晒干吊在屋顶上，把鱼晒干或熏好放在树皮做的容器内贮存。

易洛魁人住的房子与森林狩猎印第安人住的房子很不同。如，休伦人住的房子有90～100英尺长，25～30英尺宽，四壁用树干插进土里，前后两边树干的上端向中间倾斜，并在屋子中央一线用绳子系在一起。在树干搭成房架以后，上面盖上杉树皮。房子两侧有贮存木柴的地方，房子里面靠墙建起高台，屋子中间有贮物架捆在柱子上方，上面放器皿、衣服和其他物品。屋子中间的下方是一排20英尺长的床，上面铺着兽皮。许多这样的房子聚集成一个村落，休伦人的村落用木桩围起来，以防他人的进入。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村落可以居住很多人，房子的使用期也比较长。

休伦人的独木舟比林地印第安人的要先进。这种独木舟体积大，可以乘坐五六个人，休伦人用它在较为深的河流和波涛汹涌的乔治湾中航行，从事贸易和捕鱼，有时也用它与周围的部落进行战争。当时，休伦人主要与北方的林地印第安人进行贸易。他们用多余的粮食、烟草和渔网换取皮毛、肉类和冬天的衣服。

休伦人乐于交易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他们比阿尔贡金人更加富有。对于个人来说，收集财产是不被鼓励的，但作为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集体，积累财产可以使他们保持和提高社会地位，定居的生活为积累财产提供了可能性。财产的积累首先要依靠剩余，有了剩余才可能去进行交换。通过交换，可以获得新的财产，然后，易洛魁人把这部分财产分配给部落的一般成员，由他们使用或进行积累。从事交换的人拥有一种特权，他们一般是男性，这种进行交换的关系和路线要么是他们发现和建立起来的，要么是他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别人不能随便进行交换。因此，这些人有可能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财产。这种交换的特权也并不总是世袭，有时也会把这种交换关系转给其他家族。

与阿尔贡金人和讲阿萨巴斯卡语的林地印第安人的核心家庭相比，休伦人的社会更复杂，也具有更高的社会组织。在每一个长房子中，居住着一个扩大的家庭，这是母系社会：由一位女性和她女儿们的家庭，或者一组姐妹们的家庭所组成。子嗣的延续在女性一边，新的家庭也居住在女方的房子里。

休伦人的政治组织是围绕着家族组织起来的。许多这种扩大的家庭住在一个村庄里，他们都是一个共同母系祖先的后代，这些共同的后代组成一个家族（Clan）。依据村庄的大小，有时是几个家族住在一个村子里，有时是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个部落家族的名称，如：熊、鹰、龟等。一般来说，属于一个家族的许多扩大的家庭总是乐于住在一起，所以有的村庄很大。也有的家族住在不同的村庄却享有一个共同的家族名称，他们之间是亲戚关系。家族内部是禁止通婚的。

每一个家族有两位领袖，一位负责民事，另一位负责军事。在这两位领袖中，负责民事的更重要，因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他来处理。军事首领只有在战时才有任务。在战时，军事首领的责任是组织进攻的军队与自己的宿敌进行战争。一般来说，这些军队是由上次战争中受到打击的男性家庭成员组成，他们寻找报仇的机会向敌对的村庄发动进攻。在易洛魁人中间，大大小小的战争总是连续不断，但是死的人数却相对很少。战争中，妇女和儿童被抓做俘虏，有时胜利的一方折磨敌对方面的男人，却把俘获的妇女和儿童去向敌对方面交换自己被掳去的成员。一般来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以歼灭整个村庄为目的的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

易洛魁人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议事会（council），议事会由各家族的民事领袖所组成，负责全村的日常事务。在议事会成员中有一位是全村的代言人，负责与其他村庄进行交涉和协调。但是，所有议事会成员是平等的，他们不必服从其他成员的决定。村庄的行政事务要经过议事会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才能决定。在村里，具有聪明才智和受尊敬的老人也参加议事会的讨论。

每一个休伦村庄从属于一个部落，由5个不同的部落组成休伦联盟。每一个部落控制着休伦疆域的一部分领土，部落议事会由每个村庄的民事领袖共同组成，负责整个部落的行政事务。与村庄议事会一样，部落议事会成员的权力是平等的，他们中有一人为部落的发言人。每个部落议事会有一些世袭的责任，如保护本部落的商路畅通，负责村庄之间和部落之间的事务等。在部落之上的议事会是部落联盟，它由相关部落议事会的所有成员所组成。拿休伦部落联盟来说，它的宗旨是使联盟中所有部落和平友好相处，保持共同的商业和军事利益。显而易见，完成这样的任务并非易事。但是，在17世纪早期，管理着拥有25000人口的休伦联盟在这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可见这些政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休伦人的生活中有一些公共节日，也有一些私人庆典。最大的庆典是部落联盟一年一度的集会和联盟议事会上任时的庆典。庆祝的方式是跳舞、游戏和举行宴会。

休伦人最重要的节日是死人节，它在村庄迁移新址的时候举行，往往会持续10天，届时要把死去祖先的骨头迁往新的住地。在举行这种仪式时要通知其他部落的人参加，来的人越多，他们会觉得脸上越光彩，也会使死者更好的超度。节日举行时，人们要载歌载舞先庆祝几天，然后在新的村庄附近挖一个大坑，大坑周围和上方搭起许多木架，当迁徙时，死去祖先的骨头装在口袋里放在木架上。待坑整理好，要先铺上兽皮，兽皮之上要放殉葬品，如战斧、水壶、珠子、项链等，要铺满厚厚的一层。在这之后，由首领们站在木架上把祖先的骨头倒在殉葬品上，尸骨上面再铺一层兽皮，兽皮上再盖上树皮和土，最后用大木头压好。在这些事做完之后，他们会继续跳舞，而且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相信自己祖先的灵魂已得到妥善的安置，也相信这样做会保佑他们平安和富有。

休伦人的庆典除了其本身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举行这种仪式，一方面说明他们尊敬祖先；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仪式，也可以使相同部落的人认识到自己拥有共同的祖先，应该互相团结。此外，通过邀请相邻部落的人来参加庆典，也可以扩大相互的接触并加强部落联盟内部的联系。

休伦人信奉天神，认为它是万物的主宰，既控制着天气，也在人们需要时提供帮助。比天神小一点的神是奥齐（Oki），他影响人类的活动。所有的易洛魁人都信奉神，他们祈求神在经济活动和战争中帮助他们，也希望神能帮助他们战胜疾病。他们认为人会得病有三种原因：一是自然原因，二是巫术，第三则是人们心灵的愿望没有实现。为此，他们转向巫师，请他们治愈社会，以解决这些问题。由于梦被看做灵魂的语言，所以，巫师在给病人看病时对梦给以极大的关注。他们采取适当的仪式和举动，往往能有效地对待一些共同的精神的和情绪上的毛病。一般来说，这常常是某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有时是针对个人，有时则针对一批人。总之，目的是使人们乐天安命，并对未来抱以美好祝愿。

五、平原上的野牛狩猎者

平原印第安人生活在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等地的草原地区。他们的生活与加拿大其他地方的印第安人极为不同，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军事力量。

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成千上万的野牛，野牛的繁殖排挤了其他大型动物在这一地区的繁衍。每年冬天和夏天，大批的野牛群按照习惯的路线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出没，形成自己的活动规律。只是在秋天偶尔发生草原大火，毁坏了冬天的饲料场，或者是由于天气极为反常，使野牛不能在露天的草原出没时，这种有规律的活动路线才会改变。因此，野牛有规律的行踪使平原印第安人的狩猎相对容易。他们在长期的狩猎中，也渐渐发明了一些有效的狩猎方法。

在冬天和夏天，平原印第安人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付野牛群。夏天，最有效的方法是向悬崖驱赶野牛。这样做需要大批人力，成年男子的力量是不够的，往往包括妇女和老人。人们在一个陡然下降的地形处，修成V字形的障碍，然后把野牛从敞开的一端向尖端驱赶。这种障碍有时是用树枝扎成栅栏，有时用石头垒起。其作用一方面阻止野牛向其他方向逃窜；另一方面也是保护猎人不受伤害。选择围杀野牛的地点要有一定的落差，当野牛被驱赶到V字形的顶端时，摔下去要足以使狂奔的野牛摔残或摔死。在驱赶野牛的过程中，大部分猎人在野牛后面把野牛向V字形的顶部，即悬崖处驱赶，在障碍的两侧，要埋伏下一些人大喊大叫，逼迫野牛向预定地点奔跑，有时也故意在围杀地点准备一些饲料，诱导野牛进入埋伏。这种方法很有效，在草原地区使用这种方法也很普遍。根据考古发现，这种捕杀野牛的场所在许多地区都有。由于野牛群的活动有一定的时间，也有一定的路线，所以可以设想，这种V字形的设施修成之后绝不是使用一次，而且可以加固和完善，并在以后不断的使用。这种方法在平原印第安人中已经沿用了几千年。

平原印第安人也用围歼的方法捕杀野牛。据17世纪哈得逊湾公司一个欧洲人的记述，他看见印第安人把一群野牛包围起来，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向野牛射击，使有的野牛倒下，其余的逃散。应该指出的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平原印第安人经过交换获得火枪，他们有时骑马追击野牛群，并用枪向野牛射击。这可以看成是两种文明交汇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狩猎方式。由于野牛是成群的大规模行动，所以捕杀野牛也是上百人的有组织的行动，这就形成了一种军事化的狩猎方式。

冬天，猎人们利用天气寒冷，野牛群想寻找庇护场所的心理，在野牛群经常出没的地方修建一些牛棚，牛棚里准备好干草和饲料。牛棚的栅栏有4英尺高，用结实的桦木桩制成，上面用较细一些的桦树枝编结，做成又结实又厚的围栏。在打猎的时候，有经验的猎人披上牛皮，把头部也用牛的毛发和牛角伪装起来，然后，学着牛的姿态靠近野牛群，并发出牛的吼叫声。猎人们反复地做这些动作，引诱野牛群向牛栏靠近，最后把野牛群引进牛栏的入口，再关起门来。这种围猎方式非常有效，但是，它需要猎人既具有娴熟的技巧，又要有足够的勇气，因为一旦惊吓了野牛，就有被踩死的危险。

野牛捕获以后，由老人们宰杀，妇女们剥皮、分割和整理牛肉。在夏天，有很大一部分牛肉要贮存起来，以备冬天食用。妇女们先把牛肉晒干，砸成粉末，然后把牛油在火上炼出来装在生牛皮做的容器中晾凉，再把干牛肉末和牛油搅在一起做成干牛肉饼。在吃这种牛肉饼时，平原印第安人一般要搭配一些野果，这样吃起来味道鲜美，营养也丰富。

除了野牛之外，平原印第安人也捕捉其他动物。首先是红鹿，这种动物体大，重量有1100磅以上。它们活动在树林与草原的交界处。印第安人在冬天捕不到野牛时就捕捉红鹿，他们喜欢这种鹿肉的美味，也用鹿皮做衣服。除此之外，狼、海狸和各种水鸟也是大受欢迎的猎物。海狸皮是很好的毛皮，印第安人用它做冬天的衣服。在早春和秋天，印第安人也捕鱼。如阿斯尼伯恩人（Assiniboine）和克里人在春天的河流上筑上捕鱼的栅栏，可以捕到大量的鲟鱼，他们把栅栏修在红河和阿斯尼伯恩河等主要河流的狭窄之处，当鲟鱼群从大湖区逆流而上产卵时，很容易就会被捕获。这种鲟鱼重90公斤以上，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量大味美的食物。但是，生活在阿尔伯塔南部的黑脚印第安人（据说因为他们穿的鞋为黑色而得名）不用这种方法捕鱼。他们只是乘独木舟沿河捕鱼。自然，用这种方式捕鱼数量要少得多。

除肉类和鱼之外，平原印第安人也吃蔬菜和水果。在这里有草原的野萝卜和各种浆果，特别是萨斯卡通浆果。野萝卜和萨斯卡通浆果都是产量很大的，它们在采集之后都可以晾干以备冬天食用。通过交换，生活在马尼托巴南部的阿斯尼伯恩人和克里人还可以得到野稻谷。野稻谷产于西北地区，到红河以东就没有了。平原印第安人向密苏里河谷上游的曼丹（Mandan）人换晒干了的野稻谷。曼丹人也是狩猎的印第安民族，但是，由于他们生产了多余的粮食，所以经常与周围其他民族进行交换。

野牛除了向平原印第安人提供大量的牛肉之外，也提供一些生活用品。妇女们用柔软的牛皮做衣服，男人用带毛发的牛皮制装，牛筋还可以做弓绳。牛胃最有用，可以做器皿和壶，平原印第安人把牛胃装满雪吊在火上熏，可以在寒冷的冬天喝到温水。在冰雪融化之后，他们又可以把牛胃装满水盖上一个塞子当做壶，带着它去打猎。

平原印第安人妇女会用牛皮做衣服，也会把牛皮染上颜色。但是，与曼丹妇女相比，她们则显得逊色。曼丹妇女的牛皮手工艺是远近闻名的。随着野稻谷的流通，绘制过的皮革、野牛皮袍子和各种毛皮手工艺制品沿着商路，也从曼丹源源不断地流向加拿大草原地区。而草原地区未加绘制的皮革、皮袍子和干货则向南运到曼丹印第安人部落。

在交通工具方面，尽管阿斯尼伯恩人和克里人是后来者，他们却较为先进，使用树皮做的独木舟。大部分平原印第安人使用牛皮舟，这种船是卵形的，用木棍做成支架，再用牛皮包起来。这种船不能远距离航行，只能过河使用，过河时，人们钻进卵形舟中，一点儿也不舒服。平原印第安人通用的兽力是狗，一个狗拉的雪橇一般可以载75磅货物。

平原印第安人的社会以家庭为基础，婚姻实行一夫多妻制。居高位的男子可以有几个妻子，这些妻子通常是姐妹。冬天的村庄一般有100～400人，他们分散住在一片片的小树林中。在冬天，印第安人非常艰难，有时大雪几乎把帐篷掩埋。村庄的事务由首领和长者议事会负责，大事由全体成员协商讨论后决定，虽然有时也实行强制，但出现矛盾时主要靠说服取得一致意见。夏天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夏天，他们住在像休伦人一样大的帐篷中。由于一个村庄有许多帐篷，所以夏天的营地能有上千人。这样多的人住在一起，一方面是夏天的狩猎方式需要大批人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夏天，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样大批的人居住在一起，有助于人力的调动。部落的领导层由男性组成，部落议事会成员都是男性长者，他们的任务是管理村庄内部事务、计划和组织大型的狩猎活动以及确保村庄的安全，防止外部落的袭击。除部落议事会之外还有一位首领，负责召集部落议事会的召开，并主持日常事务。在这样的领导体制下，平原印第安人把部落建成了以男性为主的军事化社会。

平原印第安人的社会是男性社会，在这里，男性具有权威。为了追求权力和高位，男性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旦某人取得高位，他就对下属实行强制性的管理。追求高位的表现是追求财富，只有具备了一定财富的人才能成为有地位的男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平原印第安人比阔的方式是看谁的帐篷更漂亮。漂亮的帐篷要用10～12张野牛皮建成，最好的帐篷要有许多美丽的装饰，这样，男人就依赖妇女做各种手工艺品进行装饰。在欧洲人到来之后，枪和马被引进平原印第安人社会，这使狩猎相对容易了许多，所以那些最能打猎的男性就需要更多的妇女为他做更多的手工艺品，这样也就加速了一夫多妻制的流行。

一夫多妻制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男性的数量相对要少。除了财富之外，在战争中表现勇敢是男性地位升迁的另一重要因素。在17世纪初，马和火枪开始在平原印第安人中使用，这在部落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首先，马的使用使战争涉及的地域范围扩大，因而使战争的规模扩大；其次，火枪的使用使杀伤力大大增强，因而使男性的死亡率大大增长。这就为一夫多妻制的发展准备了另一个条件。

平原印第安人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是“伟大神灵”（Great Spirit）的主要体现。一年一度的太阳舞仪式是他们宗教生活中的大事。这种仪式通常在7月或8月举行。在一次捕杀野牛的狩猎之后，人们要精心准备这次大的盛典。这种仪式要持续3天，人们不断地跳舞，宴会上要消耗大量的肉，特别是野牛犊和牛舌头，此时，巫师们也要施展他们的法术。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阳舞节日与易洛魁人的死人节一样，是一年一度最大的庆典。它在盛夏举行的意思是使每一个家庭一年的狩猎活动有一个新的起点。

六、西海岸的渔民与商人

在加拿大土著居民中，西海岸的印第安各部落最具有经商天赋。在这里，风景优美，食物充足，交通便利，各部落的文化也非常丰富。这里的主要食物是马哈鱼，流通的主要商品也是马哈鱼。这里的马哈鱼有5个品种，而且产量丰富，它们生活在靠海的几条河流的下游。除马哈鱼外，沿西海岸还有海豚、海豹、海獭、大比目鱼和鲸鱼。在这5种马哈鱼中，红马哈鱼要到大河的上游去产卵，所以游的距离较远。这就使海岸印第安人有可能捕获大量的马哈鱼。

捕捉马哈鱼的方法有很多，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网捞和在河道上设鱼梁（即树枝编成的栅栏）是最有效的方法。此外，坐在窄窄的独木舟上，用长柄的鱼钩钓鱼或用浸入水中的鱼网兜鱼也是很有效的方法。在鱼打上来之后，由妇女们进行加工，一般来说，人们要把大量的鱼熏制或晾成干鱼，留待冬天食用。

1793年，有位欧洲人来到太平洋岸边，他亲眼看到印第安人妇女加工马哈鱼，并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他说，他看到了4堆马哈鱼等待加工，而每一堆鱼的数量都在300条到400条之间。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海岸印第安人捕鱼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他还说，这4堆鱼由16名妇女来清洗和加工。她们首先把鱼头割下来放在锅里煮，然后把鱼身子的中段从鱼骨的两侧割下肉来，剩下来的部分大约占鱼整个身体的1/3，再把鱼肠子掏出，带鱼骨头的这部分被放在火上烤熟为当时食用，其余的部分更加小心地烘干，贮备起来为以后食用。在烤鱼的时候，他们还用容器把流下的鱼油接住，鱼子也被小心翼翼地取下，做成可口的食品。海岸印第安人根据鱼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红马哈鱼的油多，他们就做熏鱼。另一种马哈鱼查姆（Chum）的油少，他们就晾干。一旦鱼被处理好，就放在松木做的容器中，存在地窖里。这样既可以防止被其他动物吃掉，也可以保持较低的温度。

细齿鲑鱼是一种含油脂极丰富的小马哈鱼。它的鱼油不但可以食用，也可以照明。纳斯河（Nass）是盛产这种马哈鱼的场所。海岸印第安人发现了细齿鲑鱼的妙用，他们不但掌握了从鱼中炼油的方法，而且还能把鱼油装好，运往很远的内陆地区。运输油脂的路线有时是崎岖的山路，有时是危险不安全的路，但印第安人却能安全、不泄漏的把油脂送出。这条运油的路线被称为油脂小径，远近闻名。

太平洋沿岸气候潮湿，浓密的树林中动物不多。在靠内陆的地区狩猎条件比较好。在斯基纳（Skeena）河的中上游，基特克森人（Gitksan，讲西姆山语Tsimshian）和巴宾人（Babine，讲阿萨巴斯卡语）除了捕鱼之外，还用一部分时间打猎，他们打山羊、熊和海狸，并把这些兽肉作为庆典仪式上的佳肴，此外，山羊毛和羊角也是他们喜爱的东西。

在落基山以西地区盛产各式各样的浆果，特别是黑果，味道鲜美，极受印第安人的喜爱。海岸印第安妇女用这种黑果制成果饼，与内地印第安人进行交换，非常受内地印第安人的欢迎。黑果饼制作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把黑果晾晒干，然后压碎，再把它放在杉木盒子中，把烧红的石头投入盒子，使压碎渗水的黑果煮烂。准备一些美洲观音莲或美莓果的叶子，把它们弄熟，摆在晾晒用的杉木架子上，把煮烂的黑果酱倒在叶子上铺平，再用小火不断的烤，直到把果饼烤干。烤干的黑果饼被卷成卷儿，再用一根根木棍从卷儿的中央穿过，把棍子架起来继续晾晒，直到大量的黑果饼都做成之后，取下、切碎，装入杉木盒子中就可以运到远方去交换了。海岸印第安人把留给自己用的黑果饼继续挂在架子上晾晒，随吃随拿。

海岸印第安人的木工手艺很好，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建的房子上。他们的房子是用杉木造的，房子大，结构复杂，是加拿大所有印第安人中建造最好的房子。这种房子与易洛魁人的长房子相似，适合多个家庭居住。在一个村庄里，往往有四五个建在空中的房子和六七个建在地上的房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房子和小窝棚，这些小房子是用做厨房或整理马哈鱼用的。建在空中的房子是用几根粗壮的柱子插进地里，然后把横木牢牢地固定在柱子上，再在横木上铺地板，盖房子。这种房子一般离地面有12英尺高，100英尺或120英尺长，40英尺宽。房子之所以建在空中，可能是防潮。在房子的中央，摆放着4～5个火炉，其目的一是为了取暖，二是为了烤制鱼肉。可以设想，这些有火炉的房子是直接建在地上的，不可能用木板铺地，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说到海岸印第安人发明了任何绝热材料，可以使放在木地板上的火炉能与木地板隔绝而不发生火灾。长房子里面的两侧是床铺，每隔7英尺左右用厚厚的杉木板隔开，这是每个小家庭的活动空间。床前是大约3英尺宽的木地板，使室内活动更加舒适。房梁上整齐地挂着晾干或熏制的鱼肉；房顶的两头留有一定的空隙用以透光、冒烟。房屋的内壁还有一些绘制的人物头像，这似乎与宗教崇拜有关。

由于捕鱼和贸易的需求，与其他印第安人相比，海岸印第安人建造了体积最大、性能最好、装饰得也最漂亮的船。他们把巨大的杉树伐倒，中间挖空，可以做成长35英尺到70英尺的独木舟。可以想象，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做这些工作是何等的艰难。独木舟分两种，战船是窄一些的，速度很快；商船比较宽，速度相对慢一些。最大的船可以载70个人和一些货物，并可以沿海岸航行大约几百英里。他们把船涂成黑色，上面有各种各样白色的鱼的图案，有些船的船头和船尾的上檐，还镶嵌上海獭的牙齿，非常好看。

海岸印第安人的服装比其他印第安人也更加先进。除了皮制的各种服装之外，他们与阿拉斯加南部的印第安人特林基特人一样，已学会了纺织。他们中的西姆山人用野山羊毛织成毯子或斗篷，但是，由于原料的相对短缺和复杂费时的工艺，所以这种毛织品只能供给那些社会地位高、有影响的印第安人享用。普通人只能穿用黄杉树皮纤维织成的服装。在雨天，他们穿着上面有一个洞，可以把头钻出来的圆锥形的服装，并戴杉树皮做的帽子；在冬天则穿海獭皮和其他兽皮缝制的斗篷和手套。他们房屋中最好的家具是用可以压弯变形的木材做成的木箱，其用途既可以放东西又可以当座椅。

与易洛魁人一样，西海岸印第安人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也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但是，他们是以村庄为单位独立活动的，并没有一个部落组织把各个村庄联合起来。有时候，为了战斗和其他方面的需要，相邻的村庄联合起来统一行动，但这纯粹是一种自愿的行动，这些村庄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做基础，这种联合也不是固定不变。一般来说，每个村庄包括一个或几个家系，每个大房子住一个家族，每个家族包括几个相关的家庭。此时，西海岸印第安人已开始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西海岸的北部仍是母系社会，在西海岸南部已进入父系社会，在中部则二者皆有。家族首领，也就是每一座房子的首领掌握着经济活动的各种权力，如渔场或打猎的范围是属于他们的，不允许外人靠近。家族首领非常小心的维护着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们也管理内部的经济活动，如打鱼、狩猎。据一位欧洲人的观察，在西海岸某地的村民中，家族首领不允许自己的一部分家人去捕捉海狸，这大概由于海狸在这一带匮乏。这件事显示了家族首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里不但经济发达，已进入父系社会，而且，与其他地区印第安人相比，还有一个更显著的社会特征就是等级制的出现。这里的印第安人形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贵族，首领必须从这一等级中产生；第二等级是平民，平民是绝大多数；第三等级是奴隶，他们是战争中的俘虏或俘虏的后代。人们的社会地位代代相传，父辈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子女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子女的名号。与地位和名号相联系的是权力的界定和装饰的区分，如在装饰上佩戴某种象征性的饰物等。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地位也允许改变。地位的改变是公开的，这就是闻名于整个北美印第安人社会的炫财冬宴。举行这种宴会完全出于自愿，谁想改变身份，谁就可以主动举行这种仪式。在炫财冬宴上，主人自愿地向他邀请的客人们赠送大量财产，客人们有时也回赠一些。由馈赠财产的多少来决定主人新的社会地位的等级和序列。一般来说，在这种炫财冬宴上，借助血亲的帮助，请的客人很多，每一个客人都会得到主人的馈赠，客人们在接受主人礼品的同时，也接受了主人新的社会地位和名号。这种炫财冬宴是海岸印第安人一代又一代延续社会地位和名号的一种仪式。此外，海岸印第安人狂热地聚敛财富，通过贸易，他们获得财富；通过炫财冬宴，他们把财富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在本村之内，或是本家族之内进行的。有时，邻村遇到不幸，如遇到饥荒或自然灾害，有的富人也举行炫财冬宴，借此向邻村提供帮助。在19世纪欧洲移民到来之后，印第安人还经常举行炫财冬宴。有时一些土著首领为了相互竞争社会地位，不惜馈赠或是毁损大量的财富。此时，炫财冬宴已发展成为“炫财冬宴战争”。特别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后，印第安人经过与欧洲人进行交易，在靠近贸易中心的地区，印第安人很容易就积聚了不少的财富。这些财富包括印第安人的弓箭、兽皮，也包括欧洲来的小刀、饰品等。炫耀的双方剑拔弩张，争相斗富，气氛非常紧张。

海岸印第安人的宗教生活主要在冬天进行。在夸扣特尔人（Kwakiutl，海岸印第安人中的一个部族）眼中，冬天是敬神的季节，其他季节则是世俗的。这些宗教活动体现为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仪式由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举行。在海岸印第安人中，宗教团体很多，仅夸扣特尔人中就有18个宗教团体。这些团体都有很强的等级特征，一个团体的成员要有同样的性别和社会地位，每个团体都有一个神圣的祖先崇拜，其成员小心地捍卫着崇拜物的神圣性，企求神的保护。同社会地位一样，这种宗教上的地位也是世袭的，后代们在一定的年龄参加父母的宗教组织进行活动。在冬天的宗教活动中，由宗教团体的首领主持仪式，如穿各种服装，戴着各种木刻的面具跳舞，这种舞蹈很具有戏剧色彩。通过这类仪式，宗教团体的新成员被介绍加入这个团体。当某个团体举行仪式时，全村的人都被邀请去观看表演，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活动也是娱乐活动。

除了宗教崇拜以外，海岸印第安人在日常生活习惯上也有一些禁忌和迷信，表现出他们对精神世界的重视和敬畏。马哈鱼是他们动物食品的惟一来源，所以，他们对马哈鱼特别尊敬。除了马哈鱼之外，他们认为其他动物是不洁净的，他们不但自己不吃这些动物，也不让自己的狗吃。有位欧洲人，他把自己吃过的肉骨头丢在地上，海岸印第安人的一条狗叼起骨头啃起来，他的主人看见后立即打这条狗，让他吐出来。另一位欧洲人把吃剩的鹿的骨头扔到河里，一位印第安人看见了，害怕玷污了河水，会触犯马哈鱼的神灵，立即跳到河里把骨头捡出来，用火把骨头烧掉，还彻底地洗了自己的手。当欧洲人想乘印第安人的独木舟旅行时，他们拒绝了欧洲人，因为欧洲人带着鹿肉。他们认为把鹿肉放在独木舟上，会被河里的马哈鱼闻到气味，鱼就会舍弃他们，使他们挨饿。因此，他们不让欧洲人乘船。当欧洲人处理了鹿肉，他们很高兴的接纳欧洲人乘船。

在海岸印第安人中，文化、艺术与精神信仰是紧密相连的。无论是船头的木雕、房屋前的图腾柱、房屋墙上的壁画、劳动工具上的装饰，还是跳舞的面具，等等，都有一定的意义。一种图形代表一种神灵，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文学和传说，又是一种艺术装饰。如1878年，一位欧洲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女王夏洛特群岛的斯基德盖特·英莱特的海达部落（Haida Tribe，Skidegate Inlet Queen Charlotte Islands），拍下一个印第安人村落的照片。在那里一共有25座房子，其中有几座无人居住，但是，门前的图腾柱就有53个之多，可见图腾崇拜在海岸印第安人生活中的重要。这些图腾柱很高，要比房屋高出三倍之多。图腾柱是由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头形组成，有鹰，有鸟，也有牛、马等。每个动物都代表某个家族的纹饰，也是他们信奉的祖先。有些图腾柱非常高大，把许多不同的动物和人在柱上顺次组合，这些组合往往说明了某个家族的历史和传说。根据这些传说，这些家族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俗习惯。因此，各色各样的图腾柱是了解海岸印第安人文化的重要依据。

七、北极猎人

北极的土著居民是因纽特人。他们大约在4000年以前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来到北美大陆，以后，他们在北极地区岛屿的沿岸和加拿大树木生长线以北的地区定居下来。这里气候寒冷，冬天长，黑夜也长，没有树木，所以因纽特人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因纽特人渐渐掌握了熟练和高超的狩猎技巧，并把这种技巧世代相传。因纽特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如何准确记住野兽在地面上留下的微小痕迹，从这些痕迹看他们是渴了还是累了，是在攻击其他野兽还是疲于奔命，还告诉他们在何种天气下野兽如何反应，等等。徒步跟踪野兽的足迹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追上，因此需要充沛的体力。欧洲人没有在北极地区活动，所以因纽特人也不可能交换到火器来射杀野兽，猎人们只能用长矛、标枪、弓箭，这就需要在非常近的距离攻击。这些严峻的生存条件使因纽特人发展起强壮的身体、机警的头脑和熟练的狩猎技巧。

生存永远是因纽特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经常面临饥饿的威胁。所以对北极人来说生活是残酷的，当有人不能为集体的生存做出贡献反而成为累赘时，就有可能被杀掉，这些人包括老人、残疾人和婴儿。由于抚育孩子的最大愿望是长大后成为猎手，所以女婴比男婴更易于被杀。有时为了保持人口平衡，也会杀掉女婴。

北极地区气候严寒，猎物随着季节的变化有自己的活动周期。因纽特人为了生存必须根据猎物的活动周期来进行狩猎，所以他们的生活必须季节性地迁移。春天，冰雪融化，因纽特人不能再在冰上露营，必须转移到内陆宿营地。每年春天，向北部冻土带流动的驯鹿数量非常大，他们有固定的路线，因此，站在驯鹿的必经之路，可以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看到驯鹿日夜不断的通过。在这时，因纽特人可以比较容易地用弓箭射杀驯鹿。夏天是捕鲸季节，尤其在7、8月份，每到这时，因纽特人就把帐篷建在海边，出海去捕鲸。秋天，驯鹿向南迁徙，因纽特人大量射杀驯鹿，并把驯鹿肉存放在地下冰层储藏，以备冬天食用。在晚秋和整个冬天，因纽特人把帐篷建在海边的冰雪之上。他们从这里出发，有时走很远去寻找海豹和海象。他们捕捉最多的是海豹，多年来，因纽特人掌握了海豹的习性。冬天，在有海豹的地方，在冰冻的海面上有许多小洞，海豹通过这些小洞进行呼吸。海豹一般可以在水下潜20分钟，20分钟后它们有规律地来到吸气孔进行呼吸，这样，吸气孔不会被封冻上。因纽特人在捕捉海豹时，在吸气孔放一个浮标，当海豹到来时，水的涌动会使浮标颤动，他们就可以用鱼叉向海豹袭击。

在北极的中部和东部，因纽特人在冬天用冰雪搭成雪屋。这种雪屋是用骨制或木质的刀把冻硬的雪切成砖形，再搭成圆顶的屋子。雪屋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到附近狩猎时临时居住，因此屋子较小，有5英尺高，直径是7英尺；另一种是长期居住，屋子要大一些，有10英尺到12英尺高，直径12英尺到15英尺，这样的屋子一般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雪屋的入口处是一条几米长的走廊，它可以防御刺骨的寒风直接吹入屋内。在圆屋顶的下方，有一块活动的雪砖，用于通风换气。雪屋内面积的一半是雪台，上面铺着兽皮，作为床铺。另一半是厨房，用于做饭和烧水。雪屋盖在冰上，特别是那些冰层与下面的海面有空隙的冰上，因为这层隔离空间可以使冰层稍微温暖一些。

在马更些三角洲的西部和拉布拉多半岛的南岸，在很久以前曾经是树木丛生的地带，由于气候的变化，使木质结构的地表罩上了一层冰。这里，冬天的露营地是几家住在一起，每家住一座房子，几座房子围起来，中间有一块露天的土地。夏天，因纽特人住在帐篷里，帐篷有锥形的，也有圆顶的，帐篷上盖着海豹皮或鹿皮。除住房之外，一群因纽特人还经常盖一座大雪屋，作为集体举行活动的场所。

因纽特人的衣着和其他生活用品也来源于猎物。鹿皮可以用来做大衣和裤子。一个男人冬季的大衣由四块鹿皮组成，冬季过膝的皮裤由两块鹿皮组成。为了保暖，冬季的衣服是双层的，鹿的内层皮做里，外层皮做面。驯鹿头颅的硬皮是做靴底的理想材料，肚皮下面的细皮可以做成柔软的袜子。鹿角可以做成弓箭和工具，鹿筋可以当线使用。此外，其他皮，如海豹皮，甚至鸟皮也可以做成衣服。因纽特人还把多块兽皮缝合起来盖帐篷。他们把动物的脂肪炼成油，盛在盆状岩石中来照明或取暖。此外，他们还用兽骨、鸟骨做成各种小装饰品和玩具。

因纽特人的运输工具分水上和陆地两种。水上用船，也有两种，一种是单人船，用木架支撑，再用兽皮包上。这种小船灵活方便，适于单人驾驶追捕猎物。猎人可以驾着这种小船在大块儿的浮冰周围划行，或是驾着小船冲向正在游过湖水或河流的驯鹿。另一种是平底船，也是木架结构兽皮包的船，这种船比前一种大，可以乘10个人和装载4吨以上的货物，它用来运输和追捕大的海上哺乳动物，也用来拖运帐篷。兽皮船有很多优点，它不但体轻，而且在充满浮冰的水面上航行，可以防止被冰刺破。在遇到白鲸和海象时，由于体轻，人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皮舟拖上浮冰，防止这些动物所带来的伤害。在魁北克北部，有时因纽特人用狗来做船的动力，当他们沿河逆流而上时，船中由两个人掌舵驾船，其余的人在岸上赶着一群狗拖着船向前走。

陆地的交通工具是狗拉雪橇。在北极漫长的冬天里，到处是冰天雪地，雪橇是最适合的交通工具。雪橇由木头和骨头做成，为了便于滑动，雪橇的底部安装了鹿角，有时鹿角的下面还装上一块冰。拉雪橇的狗的数量不等，有时多些，有时只有两只，依情况而定。

因纽特人的社会以小家庭为基础，即父亲、母亲、孩子以及祖父母。但是，在北极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小家庭在获得食物方面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许多狩猎活动都需要很多人的通力合作。冬天，在冰冻的水面上观察海豹的吸气孔，捕捉海豹需要多人的合作；春天，在河水中追击受伤的驯鹿，也需要多人的合作；所以，通常是一些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生活在一起。

捕猎海豹是有趣的，这需要猎人们与海豹斗智斗勇。在冬天，住在北极东部及中部的猎人们用冰上的吸气孔来捉海豹，他们先用狗嗅出海豹的吸气孔在什么地方，然后把许多吸气孔封住，迫使海豹到猎人守候的吸气孔来呼吸，猎人身披一张驯鹿皮守在洞口，为了挡风，在洞口的上风头还修一堵冰雪墙。海豹没有其他洞口可以呼吸，都到猎人们设防的洞口来，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捕到海豹。春天，海豹爬出水面，猎人中有人披上海豹皮，混入海豹群中，模仿海豹的动作，把海豹引入猎人们的埋伏。

捕鲸需要许多人的通力合作。捕捉大个儿的鲸鱼需要鱼叉，在北极的东部和中部常见的是一种白色的小鲸鱼，这种鲸鱼暮春在冰海的沿岸出现，一般情况下在海湾的浅水中活动。猎人们根据白鲸的这一特点，或者设下圈套将其捕捉，或者用长矛来捕杀整群的鲸鱼。在秋天湍急的河水中，还有一种北极红点鲑鱼，这种鱼数量很多，每年秋天游向大海。因纽特人往往在河道上筑成一道至二道石头垒成的障碍，拦住红点鲑鱼的归路。

因纽特人的社会组织是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捕鱼和其他集体活动中，那些最有能力和最富有经验的人充当领导。在捕鲸时，一般由村庄的首领来进行组织，但他的权力一般说来也仅限于此。在魁北克北部，拥有平底捕鲸船的人也是捕鲸活动的组织者，有时，这种权力也可以继承，但参与合作的都是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除此之外，在家庭之上，没有其他的领导。

因纽特社会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劳动中的合作关系是在男性中建立的，合作者共同分享资源、财富，有时也共同拥有妻子，他们之间相互保护，相互支持。他们重视婚姻。据一位欧洲人在1821年的记载，在北极西部的卡瑞布（Caribou）因纽特人中，谁家的女婴刚一出生，就会有别人家的少年自己找上门来，表明自己将要娶这个女婴为妻。一旦请求被允许，双方就要订一个婚约，在适当的年龄，女孩就会被送到男方的家里去生活。除了这种婚姻方式，在因纽特社会，共妻也是被允许的。有许多方式，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可以使共妻的事实存在。在分配集体狩猎和捕鱼的收获方面，因纽特人有一定之规。此外，还有一些仪式，这些都满足了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在集体中进行食物分配的需求。

因纽特人举行各种庆典和活动，为此，他们建成了专门的场所来举行庆典。最经常的一种庆典是鼓舞盛宴。这种舞蹈由成年男性表演，他们敲着一个大手鼓载歌载舞，歌曲是叙说个人生活的，可能是个人的经历，也可能是个人的感受，有时还是对别人的讽刺。此外，因纽特人还举行游戏和体育运动。这些活动有时是在鼓舞盛宴中间举行，有时是单独举行。在体育比赛中，他们最感兴趣的项目是摔交和拳击，他们认为这种比赛是显示力量的方式。

因纽特人具有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灵魂和精神，因此为了不触犯动物的神灵，在狩猎和捕鱼之前，他们要举行仪式，在狩猎之后，他们也有各种禁忌。巫师被看成神和人之间的中介。但是与印第安其他分支不同，神职人员并没有组成什么团体，也没有像加拿大其他土著人的如死人节、太阳舞、冬季舞会等那样精心设计和举行的宗教仪式。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加拿大最早的居民，即土著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情况，他们的来源，他们在北美大陆的分布及其变迁，并着重介绍了5个印第安人分支的生存方式、社会状况及精神文化方面的特点。总而言之，加拿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现古生物的化石，却从来没有发现有人种在这里发生和进化。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来源于亚洲，他们经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并向南面和东面扩展，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渐渐遍布整个北美大陆。

印第安人的文明是在移动中形成的。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不同，气候不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不同，印第安人依据自己征服自然的能力在各地渐渐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同时，加拿大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度，在早期印第安人时代，各个分支部族就通过商业交换相互往来，他们交换着商品，也交流着文化。但是，尽管各地的印第安人有着各自物质和文化上的差异，却也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一方面是他们相互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阶段，所有印第安人的文明都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物质生存条件，还是精神世界的信仰，都是直接来源于自然。这是一种非常低下的、从总体上说仅能维持生存的生产力。然而，正是这种生产力却为欧洲人的到来，为进一步开发这片广袤的土地创造了前提条件。欧洲人是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才在这片土地上站住脚，并生存下来，他们利用印第安人创造的物质条件与西方的商品进行交换，并建立起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一方面使北美的物产和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欧洲，从而加速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它吸纳了西方大量的多余人口，缓解了爱尔兰、英国等地的经济困难。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西方文明在北美才一点点的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人时代在北美、甚至欧洲的历史发展中，都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二章 新法兰西时期的加拿大

一、欧洲人对加拿大的发现及新法兰西的建立

欧洲人在北美土地上的入侵是由几个国家进行的，它们主要发生在4个地区：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站住了脚；英国人在北美南部的大西洋沿岸，即所谓北美13个州建立了殖民地，他们还在北美北部的哈得逊湾和詹姆斯湾进行毛皮贸易活动；西班牙在墨西哥北部和美洲的西南部从事奴隶贸易；西班牙、英国、俄国，以后还有美国在西部海岸进行争夺。尽管这些国家的占领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就形成了欧洲人对北美大陆的占领。

对加拿大最早的探险发生在15世纪末，它是由约翰·卡布（John Cabot）在1497年进行的。他驾船来到纽芬兰，对这里进行了探险。但是，有关他的记载并不多。在欧洲人对加拿大的探险中，较早也有较为丰富记载的是法国探险家、布列塔尼海员雅克·卡蒂埃。他在1534年、1535年至1536年两次对加拿大进行了探险。1610年，亨利·哈得逊（Henry Hudson）到达哈得逊湾，并由此开始了对哈得逊湾和詹姆斯湾的探险。对西海岸的探险要晚得多，比东海岸差不多要晚3个世纪。1774年，西班牙人朱安·佩里（Juan Perez）从加利福尼亚出发，航行到夏洛特女王群岛，对这一带进行了考察。

卡蒂埃第一次航行的路线是沿拉布拉多半岛的南岸，然后向西南航行，经过纽芬兰岛的西岸、马德莱娜群岛和爱德华王子岛的西端，来到新不伦瑞克省的朱拉米希湾沿岸。然后，他们又向沙勒尔湾地区进发，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一大批密克马克人（Micmac）。他们送给这些印第安人小刀、玻璃珠和其他一些小的铁制品，受到印第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还把一顶红帽子送给印第安人的首领，取得印第安人的好感。随后，他们又向北来到圣劳伦斯河口的加斯佩地区，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大约300人左右的斯塔答科纳人（Stadacona），这些人以捕捞鲭鱼为生。卡蒂埃等人送给他们小刀、玻璃珠、梳子等物品，这些印第安人非常高兴。据卡蒂埃等人的观察，这些土著人非常穷，除了独木舟和鱼网之外，每个印第安人的全部物品加起来不值5个苏。在印第安人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在夜晚把独木舟翻过来，就睡在独木舟下面的地上。尽管如此，印第安人对这片领土属于他们却非常明确。当卡蒂埃一伙竖立起一个高30英尺的木制十字架，并在上面写上“法国国王万岁”的时候，印第安人马上意识到这威胁到他们的领土主权。印第安首领向卡蒂埃一伙宣布，那里的领土是属于他们的。在北美期间，卡蒂埃与土著人的关系很好，他得到了土著人的帮助。在离开北美回国之前，他想带两个土著人回法国，以此向法王证明他的探险经历。他看中了道纳科纳（Donnacona）部落首领的两个儿子。卡蒂埃许诺第二年夏天他还会再到这里来，并把他的儿子们送回来。他的要求获得了允许。

1535年，卡蒂埃第二次来到北美，他再一次拜访了居住在今魁北克城附近的斯塔答科纳人，并把道纳科纳部落首领的两个儿子交还给他们的父亲。由于卡蒂埃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增加了印第安人对他的信任。随后，他顺利地沿圣劳伦斯河向内陆进发，来到位于现在蒙特利尔地区的用木桩围起来的城镇霍歇拉嘎（Hochelaga）。卡蒂埃在这里探险的目的，是想寻找通往太平洋的水路，完成环绕地球的航行，但是，通过用手势与当地人交谈，他得知圣劳伦斯河的上游是几个大湖和一个叫萨哥内（Saguenay）的陆地，在那里盛产黄金、白银和铜。虽然这一消息使卡蒂埃一行兴奋不已，他们很想立即到那里去，但时遇冬季，北美的气候异常寒冷，他们不得不在霍歇拉嘎与当地土著人一起过冬。许多人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病以至死亡，总之，法国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冬天。春天刚一来临，卡蒂埃一行已无意继续向圣劳伦斯河上游进发，他们立即打点行装返回法国。

1541年，在黄金梦的驱使下，卡蒂埃得到法国国王的支持，装备了一个5条船的船队，又一次来到北美。这一次，他接受法国国王的使命要在加拿大建立殖民地。法王命令他“通过友好的手段甚至武力控制这一片外国的土地”。但是，由于船队的虚弱以及印第安人对欧洲人的入侵早有准备，他们进行了顽强的反抗，使这一次冒险在1543年结束。临行前，卡蒂埃收集了两船他认为含金的矿石。但是，回到法国以后，被当做宝贝的这两船矿石经过化验，并不含金、银、铜，而只是一些黄硫铁矿和石英。卡蒂埃的第三次航行使法国人大失所望。

尽管如此，卡蒂埃对加拿大的三次航行使他获得对东部海岸、圣劳伦斯湾以及圣劳伦斯河谷的许多地理知识。他记载下他的航行，他的所见所闻，记载了16世纪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这为后人研究加拿大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他的探险，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对加拿大的资源进行考察之后，他写道，在加拿大的河流和海里，有各种鱼和鲸鱼；在加斯佩地区有高质量的木材；新不伦瑞克沿海地区和圣劳伦斯河谷是潜在的农业区；皮毛的产量在加拿大也很丰富，等等。这些信息的记载，显然是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出发，在以后的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欧洲的统治者，还是开发商，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总之，卡蒂埃的探险为在加拿大进行殖民开发奠定了基础。由于他是较早对加拿大探险的欧洲人，所以加拿大东部的许多地名是由他命名的，甚至加拿大的国名也由于他而得到。在一次与易洛魁人的交谈中，易洛魁人使用了“加拿大”（Canada）一词来说明一个村庄，但是，卡蒂埃却误认为这一名词是指加拿大整个地区，并把这一名词带回了欧洲。从此，加拿大也就成为欧洲人心目中和欧洲人地图上加拿大国家的名字，并且一直流传下来。

1543年以后，由于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再起，也由于卡蒂埃第三次对加拿大探险所造成的失望，法王暂时打消了在北美殖民的计划。

16世纪后半期，欧洲的经济环境使毛皮业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重要的工业部门。毛皮帽子，特别是海狸皮帽成为自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时尚。很快，西欧的海狸就被捕杀灭绝，帽商们转向北美去寻求更加廉价的毛皮。但是，由于从加拿大到欧洲的远距离运输和海上的风险，毛皮价格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了保证充足的毛皮供应；另一方面也为了使毛皮的价格保持在对某些巨商有利的程度，于是出现了对毛皮业的垄断。1588年，法国国王把对加拿大毛皮业的垄断权授予雅克·诺埃尔（Jacques Noel），但是，马上遭到其他毛皮商人激烈的反对，国王只好把授予的垄断权收回。随后，又有一些人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得了垄断权，但也只能在其他人的竞争与反对下维持很短的时间。

与欧洲的毛皮需求相适应，欧洲的毛皮商迅速向北美内地渗透。16世纪上半期，他们用一些新的土著人更需要的物品，如，铁斧、铜壶、衣服和装饰品来换取毛皮。这些物品的实用价值很快被当地土著人所认识，他们对得到这些物品的兴趣骤然提高，结果进一步促进了毛皮与这些物品的交换。到1550年代，欧洲的这些物品已经在加拿大东部使用阿尔贡金语的整个易洛魁人中普遍出现。在休伦湖和密西根湖地区，16世纪中期，那里的土著人恐怕还从来没有见过欧洲人，可是这些东西却已经流传到他们的手中。据那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在16世纪的坟墓中已经普遍有珠子、铜器和铁器被埋葬。

毛皮业的迅速发展在加拿大引起剧烈的竞争，随之也出现了垄断。欧洲人在某些地区建立起有规律的商业活动，一些专门从事毛皮贸易的土著商人和中间人也随之出现，他们掌握了从欧洲人的商栈到供应毛皮的遥远内地之间的一切毛皮业务。像其他地方的商人一样，他们也根据供求关系随时提高毛皮的价格，还严密地控制毛皮贸易的商路，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这方面的业务。其他人要从事这方面的业务要经过他们的特许，一般是课以沉重的特许税。在这一时期，欧洲人与印第安人都想控制毛皮贸易。欧洲人想通过取代中间商而降低毛皮的价格，但是，他们屡屡遭到失败。当毛皮贸易的商路不断向北美大陆内部延伸时，运输与贮存毛皮的成本都不断增加，这就使欧洲人获取毛皮必须付出高额代价。为了获得较便宜的毛皮，商路不断向大陆内部延伸，印第安人也不遗余力地捕捉和猎杀动物，以至于在许多地区出产毛皮的动物不复存在。反过来，这种情况又进一步使商路推向大陆深处。

在印第安人中，最早从事毛皮贸易的是魁北克地区的蒙塔格尼人。他们居住在萨格奈河（Saguenay）附近。16世纪中期，毛皮贸易开始在这里出现，到16世纪末，萨格奈河下游已成为主要的毛皮贸易中心，欧洲各国的商船定期在这里停泊。蒙塔格尼人是经商的能手，他们控制了北部和西部从拉克·圣-让（Lac St-Jeam）到拉克·米斯塔西那（Lac Mistassina）河和渥太华河上游大片地区的捕捉海狸和交易毛皮的业务。他们也学会了利用欧洲商人相互竞争不断地抬高毛皮的价格。到17世纪初，许多法国商人抱怨说，蒙塔格尼人已经把毛皮的价格抬高到欧洲的毛皮商已很难获利的地步。

正是部分地出于这种原因，1608年，由探险家和制图人萨米埃尔·尚普兰领导的一批法国人在今天的魁北克城一带建立了一个商栈。他沿着圣劳伦斯河谷向西南方向深入，开展那一地区的毛皮贸易，希望获得较便宜的毛皮。他对这一地区的毛皮贸易实行垄断，因为只有垄断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正是建立殖民地的物质保证。亨利四世时期，法国国王开始颁发授予贸易垄断权的特许状，获得特许状的人可以获得海外某个地区的贸易和管理的特权，并同时向这里移民和进行经济方面的开发。

尚普兰是作为法国商人格拉维·迪·蓬（Gravé Du Pont）的同伴来到加拿大的。他是法国西南部城镇布鲁阿日（Brouage）人，当时23岁，既没有官衔也没有财富，只是在制图方面受过一些专门训练。1603年，他随格拉维·迪·蓬来到圣劳伦斯河的蒙特利尔岛，1604年至1607年他又参加了在斯泰-克鲁瓦岛和芬迪湾皇家港的三年移民项目。但是，皇家港的移民计划很快就被放弃。随后，他领导了在圣劳伦斯河的移民工作。在阿尔贡金语中，“魁北克”一词的含义是“河流最窄的地方”，在这里，移民可以控制对内地毛皮贸易的垄断。他抓住这一有利地势，很快就发展起来。而此时，在圣劳伦斯湾原本很发达的捕鱼和捕鲸业却暂时衰落了。1608年7月，尚普兰和他的同伴在金刚石海角附近扎下营寨，金刚石海角是位于圣劳伦斯河沿岸的一块巨大岩石，它高高的地势可以控制这一地区，在军事上非常重要。随后，他们建了一些设防工事和住宅，他们称之为“魁北克的住所”。冬天来临，魁北克的气候异常寒冷，加之营养不良，很多人患了坏血病，尚普兰一伙28人中有20人死去。但是，正是这伙人在北美大陆建立了法国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点，这个殖民点成为日后新法兰西发展的基础。第二年春天，为了进一步扩大殖民点，尚普兰进行了艰苦的外交和军事活动。

自1500年以来，圣劳伦斯河谷就是一个充满争斗的地区。欧洲来的渔民和商人把船停泊在圣劳伦斯湾，与土著人交换毛皮。土著人中有两股势力，一股是五部落同盟，也称易洛魁同盟，它是具有3万人口以农耕和贸易为生的社会，分布在莫霍克（Moh-awk）河谷、芬格湖（Finger）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纽约州一带。与五部落同盟有联系的一些小部落也居住在圣劳伦斯河以南的地区。土著中的另一股势力是休伦同盟，他们住在休伦湖的乔治亚湾，也就是圣劳伦斯河以北。休伦同盟大约有2万人，他们与易洛魁人同属一种语言，是易洛魁人中的一支，也是从事农业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这两股势力敌对着，争斗着。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的争斗几乎使圣劳伦斯河的贸易关闭。在这种情况下，休伦人开始寻找其他的商路与法国人进行贸易。在萨格奈河口，有一个蒙塔格尼人的村庄塔多萨克（Tadoussac），在尚普兰到来之前，这里已成为土著与法国人交易毛皮的中心。尚普兰为了扩大殖民地和加强殖民地的力量，进而控制整个毛皮贸易，他希望能获得一部分土著人的支持。休伦人喜欢法国人的商品，希望更多的得到它。但是在这之前，法国人的船只能在夏天才停泊在圣劳伦斯河与他们进行贸易，所以休伦人也希望能看到一个永久性的欧洲人的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尚普兰决定与休伦人联合起来，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建立起法国人的殖民据点。他率领法国人参加了蒙塔格尼人对易洛魁人的战争。

1609年春天，在尚普兰的殖民点——“魁北克的住所”，三支土著人的队伍：魁北克东部和北部的蒙塔格尼人、渥太华河附近的阿尔贡金人和乔治亚湾附近的休伦人与尚普兰领导的法国人结成政治性的同盟。他们先进行了几天结盟庆典活动，随后就开始向易洛魁人发起进攻。他们沿圣劳伦斯河和黎赛留河而上，来到尚普兰湖。在1609年7月，他们遭遇到易洛魁部队，并在那里与易洛魁人展开战斗。法国人的火器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结果，尚普兰与休伦人的同盟取胜。从此，尚普兰在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了永久和稳固的贸易。在以后的6年中，尚普兰又几次对易洛魁人作战，却没有再取得如此全面的胜利。不久，荷兰人在哈得逊河建立了另一条商路，为五部落同盟的毛皮贸易开辟了另一个市场，于是双方暂时休战，各自进行各自的贸易。以后，以“魁北克住所”为中心的圣劳伦斯河的毛皮贸易兴盛起来。

在各土著部落中，最富于经商的是休伦同盟，尽管与法国人结盟的还有蒙塔格尼人和阿尔贡金人，但是，毛皮贸易却没有在他们的领地上展开。休伦人也是土著人中最强大的，他们很快与法国人结成了亲密的伙伴。1615年，尚普兰得到休伦人的允许，与一伙休伦人从蒙特利尔出发，沿渥太华河而上，经过尼皮辛湖（Nipissing Lake）到达休伦湖，这次旅行历时一个月。那年夏天，在一次与易洛魁人的战斗中，尚普兰负了伤，整个冬天，他都与休伦人住在一起。这时，他考察了大湖区及周围水域的地理，根据他自己的亲身考察，也根据当时久住在那里的某些法国人的介绍，如最重要的有艾蒂安·布律莱（Etienne Brulé），在1632年，尚普兰编纂了一张地图。一个世纪以来，虽然欧洲商人和渔民不断与北美印第安人接触，但是，他们的足迹从来也没有超越蒙特利尔。尚普兰由于与休伦人结盟，有机会深入内地，直至苏必利尔湖那样远的地区。在他的地图上，他记录了所发现的一切，这在加拿大制图史上是一项伟大的杰作。此时，尚普兰已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毛皮贸易公司的代理人，他得到法国国王的支持。从1612年起，尚普兰获得法王授予的新法兰西的总督头衔。1618年，他上交给法王路易十三一份关于向加拿大殖民的计划。计划中他要以魁北克为中心，建立一个新法兰西殖民地。在这个殖民地，他要教化土著人成为天主教徒，还要在这里发展渔业、矿产业、林业和农业，并继续进行毛皮贸易。他的计划宏伟，甚至还指出通过这片殖民地的大湖区，可以打开通往东方的道路。

然而，新法兰西的殖民扩展是缓慢的。1615年，第一批教士到达新法兰西。1617年，新法兰西的第一个农民、法国人路易·艾贝尔（Louis Hébert）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子女到达新法兰西。1620年，他们的一个女儿又生下了一个孩子，这说明艾贝尔一家从此在新法兰西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但是，殖民的进程很慢，直到1627年，新法兰西的人口还不到100人，妇女的数量更少得可怜。这些新落户的人的生活主要不是靠农业，而依然靠从事毛皮贸易。土著人提供毛皮，法国来的船只提供运输，他们从事一些中间活动。就在那一年，法国首相黎赛留组织了一个“百人公司”从事向新法兰西殖民的任务。百人公司由100家私人公司或贵族所组成，他们也和以前的商人一样从事垄断性的毛皮贸易，但是，他们具有一些政府色彩，更富有，也与王室有着较多的联系。1628年，他们从法国组织了400人到魁北克去，但是途中遭到英国海盗大卫·柯克的袭击。那年夏天，大卫·柯克控制了圣劳伦斯河的贸易，迫使百人公司的船队返回法国。1629年，柯克一伙人又占据了尚普兰的移民据点，把他们驱除出魁北克。

1632年，经过外交谈判，法国恢复了对新法兰西的主权，尚普兰等人又回到加拿大。然而，新法兰西的毛皮收入已大大减少，甚至资力雄厚的百人公司也几乎破产。不久，百人公司在圣劳伦斯河魁北克的上游开辟了一个新的商栈，使毛皮贸易重新活跃起来，以后这个商栈发展成新的城镇即三河镇。与此同时，在魁北克，农业开始了，还修了一条街道，教堂也扩建了。新法兰西的人口发展到400人。总之，在17世纪30年代，新法兰西得到了壮大。但是，尚普兰却在1635年去世。由于他在加拿大为法国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是新法兰西的创建者，所以，在加拿大历史上，他被尊称为“新法兰西之父”。

二、百人公司统治下的新法兰西

尚普兰去世以后，法国国王任命一个军事贵族查理·于奥尔·德·蒙莫涅（Charles Huault de Montmagny）为总督，从法国来到加拿大。此时，百人公司也接管了行政事务。

新法兰西的发展是与整个新大陆一致的，这时糖和烟草在新大陆出现，渔业和各种贸易也发展起来，这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移居新大陆。在百人公司统治下，大约有3000人移民新法兰西，一些家庭获得土地，并得到永久居住权。新法兰西的一些社会机构也建立起来。然而，毛皮贸易获利最丰，仍然是商业方面的惟一吸引力。此时，土著人的公司是主要的，只雇佣了少量的法国工人。在新法兰西很少有人从事农业，男性仍然是居民的主要部分。

在新法兰西建立的过程中，宗教起了重要作用。在法国本土，天主教的势力非常强大，许多教士有着极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主动要求到新法兰西传播天主教，其主要目的甚至不是为少数法国商人服务，而是为了转变和教化那里的土著居民。1615年，一批传教士抱着这样的雄心来到加拿大。他们不满足于定居魁北克，而是不辞千辛万苦，乘独木舟沿渥太华河深入内地，来到休伦人居住的地区布教。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宗教的力量使蒙特利尔城建立起来。1642年，在一位士兵保罗·肖美代·梅松纳夫（Paul de Chomedey de Maisonneuve）和一位能干的修女让娜·芒斯（Jeanne Mance）的领导下，一群笃信宗教的人深信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在北美的荒原上建一座宗教城市。他们试图说服土著人与法国人生活在一起，使他们在生活习惯、工作方式以及服装和外表上都转变成法国人。然而，土著人对蒙特利尔城创建者的苦心并不感兴趣，倒是经济推动了城市的发展。10年以后，他们的梦想彻底失败，蒙特利尔成为法国移民定居的商业城市。

耶稣会士选择了另外一种传教策略。为了使土著人转变和归化天主教，他们宁愿生活在土著人中间，学习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社会。1634年，神父让·布雷伯（Jean de Brébeuf）率领3人一行的传教使团到休伦人的居住地传教，在几年之内，发展成一个阵容强大的耶稣会社区。社区中包括传教士、同教会的教友、仆人和士兵等，共有五十多个法国人。1639年，另一位神父热罗姆·拉勒芒（Jérome Lalemant）在乔治亚湾附近开始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传教使团——圣·玛丽修道院。这里包括一个小礼拜堂、一个医院、养动物的畜舍、为法国和休伦人的修女所住的房舍。它在北美印第安人中为欧洲人传播宗教开辟了一个场所。

这些耶稣会士要么是神学家，要么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怀着极虔诚的信念，克服了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掌握了土著人的语言，了解了土著人的社会生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述。但是，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还是不能被休伦人所理解，休伦人不但不愿意归顺他们的宗教，而且许多人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敌意。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休伦人不愿改变自己的社会传统；另一方面，欧洲的传教士无意识地传播了现代社会的疾病。在17世纪30年代，他们把天花和麻疹传给了土著人，有几千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到40年代，休伦人几乎比以前减少了一半。尽管如此，由于得到法国王室和新法兰西当局的支持，耶稣会士却始终住在休伦人中间。由于休伦人是海狸皮的主要提供者和运输者，所以欧洲人与休伦人一直进行着某种形式的合作。

尚普兰时期，由于他加盟休伦人的同盟与易洛魁人打仗，并战胜易洛魁人，使双方曾获得一度的和平。到17世纪40年代，在主要土著民族之间的长期敌对状况始终存在，加之欧洲人的介入，欧洲商品的吸引以及欧洲先进武器的使用，使土著之间的战争进一步升级。1645年至1655年，最强大的易洛魁五部落同盟派遣自己最精锐的部队进行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战争，结果打败了易洛魁的所有竞争者。在10年的时间里，休伦、珀顿（Petun）、纳特拉尔（Neutral）、伊利（Eric）等人口至少在10000人以上的部族纷纷瓦解。结果，在这些战争之后，毛皮的供应成了问题，扎根于圣劳伦斯河谷之内的法国小社会的存在也成了问题。

1648年，易洛魁人侵入了休伦人的领地。由于传染病使休伦的许多人口丧失；由于易洛魁人的侵入，休伦部落陷入瓦解之中，内部的意见也更加不一致。为寻求解救，一些人参加了天主教组织，许多休伦人第一次接受了洗礼；另外一些人却责备法国人给他们带来了传染病和内部的纷争。由于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1649年，休伦的地盘被易洛魁人占领。一些天主教教士死去，耶稣会士的事业到此完结，一度非常强大的休伦部落也不复存在。许多休伦人被杀，还有大批的人到处流散，也有一些人加入了胜利者易洛魁人的队伍。五部落同盟在打败休伦人之后，继续向其他宿敌进攻，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传教事业还是商业全部被摧毁。法国殖民者已不像尚普兰与休伦结盟时那样锐意进取，他们在强大的易洛魁人面前无所作为，成为一个单纯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易洛魁人一个接一个地把土著部族消灭。最后，易洛魁人的锋芒指向了圣劳伦斯河谷的法国殖民地。

1660年和1661年，易洛魁人向新法兰西的各殖民点进攻。他们曾围困了蒙特利尔，劫掠了魁北克附近的奥尔良岛，并沿河而下直至塔杜萨克。由于惧怕，新法兰西的农民不敢耕作，农业凋敝；工人有不少也返回了法国，毛皮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不再盈利。但是，尽管法国人小心翼翼，还是大约有200人死于易洛魁人之手。总的来说，易洛魁战争虽然对新法兰西有伤害，却没有威胁到它的存在。在休伦人失去毛皮贸易中间人的地位之后，阿尔贡金人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不久，法国人就准备自己直接到狩猎者手中去收购毛皮了。

易洛魁战争没有摧毁殖民地，却使百人公司的统治归于失败。首先，百人公司遇到极度的财政困难，以后，它又无力抵抗易洛魁人的进犯而陷入崩溃之中。在法国国内，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他25岁时，即1663年，从他的顾问们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亲自执政，大权独揽，殖民地也直接划入他的管理范围。新法兰西从一个商业公司的统治而变为由王权直接统治，甚至类似于法国的一个行省。以后，新法兰西按照法王的意愿进行了治理。

三、新法兰西的扩展

从1663年至1763年这100年间，新法兰西是在法国国王的统治之下。在这一时期，殖民地的事务归海军大臣管理，无论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十五以及历届海军大臣，都对殖民地的事务给予极大关注。

法王统治新法兰西后使殖民地的地位有所加强，第一个成果是结束了对易洛魁人的战争。为了保卫殖民地，路易十四于1665年把卡瑞格南（Carignan）军团派往新法兰西。这是一个有着一千多人的精锐部队。在到达殖民地之后，它对易洛魁部族的居住区进行了进犯，虽然没有取得重创，却迫使易洛魁人与新法兰西以及与它结盟的土著人缔结了和平。1667年，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这给新法兰西带来20年的和平时期。在这20年间，新法兰西得到较快的发展。

17世纪60年代，到新法兰西移民的绝大部分是年轻的士兵和男工，因此，殖民地男性公民比女性高出一倍以上。为了保证殖民地男女的人口平衡，并在新法兰西大量繁殖人口，法国国王制定了往新法兰西输送年轻女性的计划，这些被输送的年轻女性被称为“国王的女儿”。从1663年至1673年的10年间，大约有775名妇女被送往新法兰西。借助于政府的帮助，她们中90%以上的人在到达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找到了丈夫，开始了在殖民地的新生活。到70年代中期，殖民地的女性公民比60年代增长了一倍。

从80年代开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大规模移民都结束了。这时，殖民地的人口发展到10000以上。以后，虽然还有少量的士兵、劳工，或者妇女来到新法兰西定居，但是，以后新法兰西的人口繁衍主要是依靠此时已经定居的这10000多人的自然繁殖。从这些人中，繁衍出加拿大说法语人口的绝大部分。

新法兰西的人口大部分来自法国西部，诺曼底是提供移民的主要地区，与之邻近的佩尔什（Perche）地区也有许多人来到新法兰西，当时曾两次在那里征兵。1663年，这两个地方的移民占到移民总数的1/3。但是，当拉罗舍尔（La Rochelle）代替了诺曼底的鲁昂作为出发的港口之后，来自南方的移民增多了。在17世纪，一半以上的人口来自卢瓦尔河地区。不过，无论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他们大多是大西洋沿岸的居民。作为“国王的女儿”，移民新法兰西的女性移民的来源就不同了。她们不是来自农村，而大部分来自巴黎。此外，有一些士兵也来自巴黎。这样，移民的成分有一半来自城市。城市是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中心，所以这个时期的移民有一半原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此外，1/3以上的移民识一些字。但是，尽管如此，在新法兰西这个农业社会，有着城市背景的移民也很快就融入农业的乡村社会中去了，并没有对那里的城市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据人口学家估计，从1663年至1673年的100年间，新法兰西的人口出生率在大部分时间高达55%～65%之间，而每年的死亡率仅在25%～30%之间。这样，当时新法兰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30%～35%。按照这样的自然增长率发展，如果以1861年的10000人为基数的话，人口学家估计，几乎不必增加新移民，以后新法兰西的人口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增长和发展起来。

从自然环境和物质情况来看，新法兰西与法国本土相比要相对富裕。因此，婴儿的存活率要高，3/4以上的婴儿都可以活到成年。此外，新法兰西的妇女一般早婚，一半以上的妇女在20岁以下就结婚。而且，结婚以后只要有能力抚养，马上就生孩子。政府鼓励多生孩子，一般家庭都有7～8个孩子，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有10个或10个以上的孩子。妇女结婚以后，如果丈夫去世，一般很快就会再嫁。总之，以上诸多原因都使新法兰西的人口迅速、稳定地增长起来。

新法兰西典型的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们远离市场，因此，只生产他们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面包是主食，小麦就成了主要的农作物，此外，还种植少量的玉米、燕麦、大麦和烟草。每家都有一个菜园，也养一些家禽、家畜，以供应蔬菜、蛋类和肉。一般来说，新法兰西的农民比欧洲当时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要好些。但是，儿童们不愿接受更多的教育，他们长大以后也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在不远的地方去经营一个农场。因此，新法兰西的生活是单调和缺乏变化的。

新法兰西继承了法国本土的领主制度。在法国中世纪，所有的土地都归国王所有，国王又把土地分封给领主，领主不但占有土地，也占有臣民，正所谓没有不是领主的土地。在17世纪的新法兰西，在名义上殖民地的所有土地归法国国王所有，与法国本土一样，国王又把土地授予领主。拥有领主所有权的人要对法国国王或授予他领主所有权的人效忠，但是，他不必付租金。拥有平民身份的人就是佃户，他们要对租赁的土地付租金，在租赁期间，他们也负有一定的义务，如必须去领主的磨房磨面，或者在把土地出租时要向领主付款。一般来说，一个领主有十几个平民，而每一个平民最多只租种一个农场。

教会是最大的领主持有地的主人。一方面，教会的土地是国王授予的；另一方面，教士中许多人有钱有技术，他们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地产。如蒙特利尔岛的絮尔皮森修道会，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与上层社会的联系，经营着并不断扩张自己的领主持有地。到19世纪，这个修道会在蒙特利尔有很大的地产。此外，教士个人也可以成为领主持有地的所有者。如拉瓦尔大学的创建者弗朗索瓦·拉瓦尔主教，他是一个贵族，他在魁北克附近的奥尔良岛占有很大的领主持有地。

由于新法兰西的贵族稀少，法王有时也会让普通人晋升为领主贵族。如查理·勒·穆瓦纳（Charles Le Moyne），他本是一个小客栈老板的儿子。1641年，他在14岁时作为进驻休伦部落耶稣会士的侍从人员来到新法兰西，以后，在毛皮贸易中积攒了一些钱。由于他在反对易洛魁人的战斗中表现勇敢，作为奖赏他得到蒙特利尔附近的一块领主持有地，以后他渐渐地上升为蒙特利尔地区的重要人物，再后来法国国王授予他贵族称号。1685年他去世时，他给拥有14名成员的家庭留下了很多财产，以后，他的子女中也有人成了非常出色的人物。除战争中表现勇敢之外，商业上的成功也可以获得贵族称号。总之，领主持有地的多少是那个时代人们成功的标志，换句话说，社会地位是与领主持有地的多少紧密相连的。在这一点上，新法兰西继承了法国中世纪的传统，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陈旧的观念。

在实际上，与法国本土不同，领主制度并没有给领主地持有者带来多少实惠，领主从持有地上获得的利益是微小的，租金的收入很低。领主持有地也没有吸引许多佃户，佃户们常常从一个领主的门下转到另一个领主的门下，他们对自己侍奉的领主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忠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法国中世纪那种半人身依附性的领主制从来就没有在新法兰西存在过。

与易洛魁的战争结束以后，新法兰西的毛皮贸易重新建立起来。在战争中取胜的土著人获得进行毛皮贸易的有利条件。1664年，在哈得逊湾从事毛皮贸易的优势地位从荷兰人转到英国人的手中，在哈得逊湾提供毛皮的垄断权也为易洛魁五部落同盟所独占。然而，五部落同盟不满足仅在这一地区的控制权，他们还想控制内地更广大的地区。此外，阿尔贡金人的几个团伙抓住时机也成了中间人。于是，在五部落同盟和阿尔贡金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一时期，法国人也不再在蒙特利尔坐享其成了。他们开始深入内地去收集皮毛，成了名副其实的“在树林里奔跑的人”（Coureur de bois），亦称皮货商。

自1660年起，新法兰西继尚普兰之后进一步向内地探险和开发，为了进行毛皮贸易，神职人员和商人进一步扩展了新法兰西的疆域。但是，在地理知识方面，他们的探险并没有超出尚普兰的发现。在这些探险家中，梅达尔·舒阿·格罗塞耶尔（Médard Chouart Des Groseilliers）和他的妹夫皮埃尔-埃斯普里·拉迪松（Pierre-Esprit Radisson）是西进方面的两个代表。格罗塞耶尔年轻时是进驻休伦人部落传教使团耶稣会的工作人员，这期间他学会了土著人的语言并与许多休伦同盟的人建立了联系。1654年，他独自一人进行了第一次西进，并同时从事收集皮毛的工作，成了第一批“在树林里奔跑的人”。1659年，他与拉迪松开始做又一次长距离的探险，到1663年，他们到过苏必利尔湖的沿岸地区或许还要远，直至詹姆斯湾。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当地的印第安克里人。当时，克里人向渥太华和奥吉布瓦人提供毛皮。从克里人那里，他们了解到最好的毛皮产地是在苏必利尔湖以北，那是一片冰冻的海洋。由此，这两个法国人断定，这就是那个叫亨利·哈得逊的人去过的地方，哈得逊在1611年遭到他同伙的反对被抛弃并死在那里。得知这些情况以后，这兄弟俩想到应该把毛皮贸易深入到这一地区，而且，也许可以通过水路直接把船开到那里，这样就可以省去陆路运输的一些代价，使毛皮的成本更低一些。

他们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法国政府，希望这一计划能被采纳。但是，时机不对，1663年，让-巴普蒂斯·柯尔伯出任宰相，负责殖民地的事务。他反对向西部扩张，认为殖民地的根基应该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他不愿意已经定居的人们再去冒险。格罗塞耶尔和拉迪松并不灰心，他们又去波士顿，最后，跑到英国，终于他们得到英王查理二世朝廷的支持，与英王最贴近的一批大臣觉得这一计划可行。英王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James）和他的侄子、王子鲁伯特（Rupert）都愿意出资赞助。经过一番不太顺利的准备之后，1668年6月5日，两艘探险船终于从泰晤士河起航。这两艘船一个是伊格莱特号（Eaglet），另一个是诺萨克号（Nonsuch），都是44吨以下的小船。拉迪松为首的伊格莱特号在中途被迫返航；格罗塞耶尔为首的诺萨克号在9月29日到达詹姆斯湾的南部。船员们在那里度过了冬天，并与克里人进行了成功的毛皮交易。随后，诺萨克号载着一整船最好的冬天的海狸皮成功地返回英国。一下子舆论哗然，各种印刷品争相报道这一消息。英国的投资者们纷纷投资于哈得逊湾的毛皮业。1669年，另一艘船由拉迪松率领开赴哈得逊湾。随后不断有船到那里去，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毛皮贸易基地。1670年5月2日，查理二世批准哈得逊湾公司成立，这个冒险公司不但获得了哈得逊湾流域的毛皮贸易的垄断权，而且，它还获得了流入哈得逊湾所有水域的殖民权。这是一片非常广袤的土地，包括今天的魁北克省北部、安大略北部、整个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的大部分、阿尔伯塔南部和西北地区的一部分。为了纪念王子鲁伯特的功劳，英国把这一片广大的地区称为鲁伯特地区。这片土地的面积比英国的15倍、法国的5倍还要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英国在北美最成功的殖民地之一的这片土地，竟是由两个法国人发现和促成的。在这之后，哈得逊湾公司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许多商栈，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的毛皮贸易。

哈得逊湾探险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新法兰西的毛皮商，探险活动也在其他地区展开。皮货商的足迹遍及密西西比、大湖区、尼亚加拉瀑布上游和墨西哥湾等地。从事这些探险活动的有些是私人，也有些是在官方的支持下。所有的探险都与毛皮贸易有关，在寻找毛皮资源动机的驱使下，他们进行探险，在毛皮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又支持他们进行新的探险，毛皮贸易的商路不断向内地深入。此时，探险家又获得新的称呼，即旅行者（Voyageurs），他们与土著人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新商路的开辟改变了一些交换方式，殖民地政府也只好承认这种事实，发给许可证。尽管哈得逊湾公司的贸易相当成功，但是，蒙特利尔却依然非常兴旺，超过哈得逊湾，甚至纽约，始终是北美最繁荣的毛皮贸易中心。有时，蒙特利尔的商人带着交换毛皮的商品，乘独木舟到大湖区去收集毛皮，所有与毛皮交换的商品由蒙特利尔的商人提供，毛皮最终也集中到这里。

随着法国、英国以及土著毛皮商人不断向西部扩展毛皮贸易，易洛魁人认为现存的和平协议已成为反对他们自己的手段，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到17世纪80年代，战争又起。易洛魁人的首要攻击目标是大湖区周围与法国人结盟的土著民族。但是，他们的打击并没有关闭通向蒙特利尔的商路，相反却使五部落同盟丧失了对安大略南部地区的控制。易洛魁人和其他土著人在打仗时各召集千人以上的队伍，双方都使用欧洲的毛瑟枪以及他们自己的战斧和弓箭，战争从苏·圣玛丽（Sault Ste.Marie）向南打到伊利湖，结果是易洛魁人被迫从他们占有的安大略湖南部地区撤出。到1700年，米西索加（Mississauga）部落从休伦湖的北岸迁到了安大略的南部。

1689年，英王威廉三世和法王路易十四相互宣战，新法兰西与易洛魁人的战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易洛魁人从纽约英国殖民地抽出一支精锐的后备力量开到新法兰西人口密集的地区，对法国人展开了攻势。1689年8月5日黎明，在蒙特利尔以西的拉欣（Lachine），1500名易洛魁士兵袭击了这里的法国居民。他们焚烧了80座房子中的50座，杀死了24名居民，并绑走大约90名俘虏。不久，他们又对新法兰西农业地区进行了袭击。在几年之内，他们杀死居民和家畜，焚烧了房屋和庄稼，使新法兰西每个社区不得不加强设防。1691年，有一百多名居民被杀死。1692年，在易洛魁人对凡尔谢尔（Verchère）的一次袭击中出现了一名女英雄，一个领主的14岁的女儿玛丽·马德莱娜·雅莱和他家的佃户们英勇抵抗，直到蒙特利尔的救兵到来，这个故事在当时传为佳话，给殖民地人民以精神鼓舞。

1690年，由威廉·菲普斯（William Phips）爵士率领的由三十多条军舰组成的舰队从新英格兰出发，来到魁北克，企图给魁北克以重创。但是，当他们到达魁北克之后，发现这个城镇的设防非常坚固，于是很快就撤退了。在那段时间，英国和法国军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双方有时这方进攻，对方防卫；有时则相反。为争夺哈得逊湾的控制权，双方也在易洛魁人的土地上作战，但是，哪一方都没有取得绝对的成功。1697年，英、法之间缔结了和约，不久，易洛魁人也开始寻求结束战争。

易洛魁人的后方从来没有受到战争的重创，但是，传染病削减了他们的人口。他们从战争中惟一获得的利益就是与英国人的结盟，并能得到来自纽约的供给。战争使他们疲惫不堪。为摆脱困境，他们开始与法国人谈判。1701年，谈判取得显著成果，易洛魁人的五部落同盟与新法兰西缔结了全面的和约，他们承诺在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然而，易洛魁人并没有战败，尽管他们受到欧洲传染病的侵袭，他们还将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下去。

1703年至1725年，菲利普·里戈·沃德勒伊（Philippe de Rigaud de Vaudreuil）任法兰西总督。他任总督之际恰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刚开始，由于路易十四的野心，使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国。因此，新法兰西也不能逃脱战争的厄运。英、法之间在北美进行了激烈的争夺。1697年的和平协议使哈得逊湾的一部分土地归属法国，一部分归属英国。在大西洋沿岸，1706年和1709年，英、法在纽芬兰岛发生冲突，法国一度占领了以前由英国人控制的纽芬兰。1710年，新英格兰军队占领了阿卡迪亚。1711年，英国试图攻占魁北克城，但遭到失败。

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结束。新法兰西也开始进入一段新的和平时期。由于法国在欧洲战场上的劣势，战后缔结的乌特勒支协议使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做出让步。根据协议，法国在纽芬兰的所有殖民点必须让给英国；英国正式获得阿卡迪亚；法国从哈得逊湾所占领的所有哨所中撤出，英国正式占领哈得逊湾及其水域。除此之外，法国甚至承认英国对易洛魁联盟土地的占有权。然而，英、法之间的交易并没有得到易洛魁人的承认，乌特勒支协议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地位，他们仍旧住在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甚至比原来更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在英、法战争期间，塔斯卡罗拉（Tuscarora）部落向北迁移，成为易洛魁同盟的一部分，五部落同盟变成了六部落同盟。根据协议，新法兰西也获得一些补偿。虽然纽芬兰归英国所有，但是，居住在岛上的法国渔民仍然有权在岛的北岸捕鱼和晾晒海产品；法国正式得到了布雷顿角和圣·让岛（Ile St-Jean），即后来的爱德华王子岛。总之，尽管新法兰西失去了许多，但是，协议换来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这对于新法兰西的发展尤为重要。

到1700年，新法兰西获得较大的发展，大约有15000人居住在魁北克城、蒙特利尔和三河镇。在这三个城市之间，是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的农场。借助于土著人的帮助，法国商人和探险家的足迹已到达大草原地区，但圣劳伦斯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仍然没有欧洲人居住。在新法兰西发展的同时，英国的殖民地新英格兰、纽约、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从大西洋沿岸向西北扩展，这必然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危机。

1713年以后，纽芬兰的各港口更加稳固下来，英国人在那里定居的人数也发展起来。战争期间，纽芬兰的港口以及与欧洲的海上联系都受到威胁，这种威胁迫使渔民从季节性居住变成永久的定居者。到18世纪中期，纽芬兰已有7500名定居者，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形成了永久性的社区，其数量大大超过欧洲流动的渔民（即夏季从欧洲来这里打鱼的人）。纽芬兰的居民都居住在东岸的港口，这里的气候和自然条件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甚至连树木都很难生长，居民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依靠从国外进口。居民们捕捞鳕鱼、三文鱼和海豹，把它们运往南欧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纽芬兰一直没有官方的殖民机构，圣·约翰斯开始发展成一个商业港口。

迫于乌特勒支协议的规定，法国人从纽芬兰南岸撤到布雷顿角岛，这个岛改名为皇家岛。为了设立一个权力中心，1713年，法国在东岸的路易斯堡建立了一个权力机构和一支守卫部队。从此，路易斯堡成为这个岛的首府，并发展成新法兰西的重要城镇。路易斯堡以渔业为主，与欧洲的商业往来极其频繁。这里的商人把鳕鱼运到欧洲及加勒比的法属诸岛，如圣多明各和马丁尼克岛；从加勒比地区运回糖、咖啡和浪姆酒；从法国运回纺织品、食物及工业制品。他们把这些商品运到新法兰西换食品，也把这些商品运往新英格兰殖民地去换船、建筑材料和牲畜。尽管法国政府不情愿与竞争对手进行贸易，但与新英格兰的贸易对法国殖民地是重要的，所以始终不曾间断。此外，路易斯堡的商人也与同样处于英国控制下的阿卡迪亚人进行贸易。

虽然阿卡迪亚在1710年落到英国人手中，但是，18世纪初的和平环境却使它很快地发展起来。1700年，这里的人口还不到两千人，1740年就发展到一万人以上。这里土地肥沃，堤坝成功地阻挡了海潮的袭击，农业经常获得丰收。阿卡迪亚人虽然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却巧妙地能在新法兰西政府和英国人之间保持一种独立的中立姿态，这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时机。

在18世纪，法国的商栈继续向北美中部地区扩展。1701年，法国政府向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挑战，授权在大湖区的底特律和路易斯安娜建立新的殖民地，法国试图建立一个从圣劳伦斯河开始，经过大湖区，沿密西西比河而下直到墨西哥湾的大新法兰西殖民地，限制英国殖民主义者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沿海地区发展，与此同时，法国还试图向西和向北扩张，以至于对哈得逊湾公司形成一个包围圈，甚至最终还想打开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通道。战争不是扩张的惟一途径，经济渗透有时更有效。这个大力扩张的计划必然需要重新振兴毛皮贸易。此时，除了海狸皮帽以外，欧洲人用其他毛皮做皮衣，如麋、鹿、熊、貂皮等。这样，新法兰西的毛皮贸易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再一次发展起来。与这种发展相适应，在向西扩展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军事基地、商栈、特使和向土著人布道的传教使团，他们的足迹越过马尼托巴湖到达了落基山脉脚下。到18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法国人在底特律、伊利诺伊地区安了家。有人娶了土著人做妻子，一些从事毛皮贸易的“旅行者”也放弃从商开始进行农业生产。

四、新法兰西的城镇和乡村

在新法兰西，商业中心先于农场而出现。1663年，有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到新法兰西末期，只有1/5多一点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新法兰西社会是农业社会，蒙特利尔和魁北克比起乡村来，发展要慢得多，在18世纪，路易斯堡却迅速发展起来。

新法兰西的城市人口虽然少，但生活方式却相对奢华。有人说，在新法兰西社会后期，生活在魁北克就像生活在巴黎一样。当时魁北克是新法兰西的首都，1715年，大约有人口2500人，到1750年，大约有6000多人。魁北克是新法兰西最古老也是最庄严的城市，人们说它就像意大利的山城。魁北克城坐落于一块巨大的悬崖之上，圣劳伦斯河从这里缓缓流过，宽阔的河面在这里一下子变窄，魁北克城居高临下，扼住通往加拿大内地的通路。在巨大岩石的顶部，耸立着雄伟的建筑。在这里有总督的府邸圣路易宫和总督府，有天主教大教堂，有神学院和修道院，也有类似于法国巴黎的主宫医院（Hotel-Dieu hospital）。军官和行政长官是城市的上层，教士和修女们也很有地位。在河岸码头上，各式的货船在这里停泊，所有运往新法兰西的货物都在这里卸货。商人和小贩们聚集在码头和店铺里接洽生意，打扮漂亮的淑女在社交场合争奇斗艳。魁北克城的设计别具匠心，街道用石头垒起的防火墙把繁华的街市隔开，以备不测，俨然是雄伟的城墙。街道上，居民的住宅也模仿巴黎的式样。总之，18世纪中期的魁北克城是一派繁荣的商业景象，置身于这个城市，使人感到强烈的法国气息。

蒙特利尔当时是第二大城市，有4000人，无论从规模和地位上都不能与魁北克城相比。作为毛皮贸易的中心，它具有边城的氛围：毛皮贩子、士兵和土著商人经常在这里聚集。这里的建筑虽然不像魁北克城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绝大部分建筑都是石头砌成的，这可能是由于1721年和1734年发生了两场大火，大火之后很少有人再建木头房子。当时新法兰西的城市没有排水设施、没有石头铺成的街道，也没有公共照明设施，但是，商业气氛很浓。除商业之外，是政府机构和教会势力。新法兰西的一切工业品都是法国生产的，所以新法兰西的城市里没有工业，也没有工人就业的机会。

大多数贵族都有领地，但他们从领地上得到的收入甚微，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在军队的任职。在新法兰西时代的后期，大约有200名到300名军官在任职。军官阶层是一个越来越世袭，越来越具有裙带关系的集团，子承父业，侄从叔业，相互间攀亲嫁娶，盘根错节。在军队中任职既可以得到社会地位，也可以获得生计。这是由于在17世纪，军队中的职位从来不是闲差或是装饰，那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年代，正是这些军官们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的战争、与土著的战争以及争夺哈得逊湾商栈的斗争。在18世纪，他们修建和驻守边疆的军事设施、与土著人进行外交斡旋或是战争、向西部探险并保护了毛皮贸易的畅通。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的任务也是较重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标准远远高于普通居民，但军事贵族并不富有。他们除了在军队中供职之外，还从事着各种形式的商业，或者是投资，有时，他们凭借着领主地位或是商栈的统领地位向下属征税，有的军官甚至克扣应发给士兵的军饷和供应品。当然，军官的商业收益非常有限。

对军官和行政官员来说，工资是极重要的。他们的级别和工资依赖总督对他们的提升和恩宠。因此，为了邀宠，围绕总督的权力，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个酷似凡尔赛的小朝廷，甚至在蒙特利尔和路易斯堡，围绕着最高领导也形成了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舞会、晚宴、赌博和各种精心设计的庆典，竭尽优雅和奢华之能事。能参与这种上层社会的活动对于殖民地的官员来说是重要的，这是他们晋升的重要手段。妇女在这种场合往往发挥重要作用，她们一般受的教育比男人要多一些，当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在边远地区服役时，她们在上层社会往来穿梭，经常会对家人的晋升起重要作用。

殖民地的贵族也像法国巴黎的贵族一样，奢华、炫耀、争奇斗富，往往负债累累。他们比住宅、比吃穿、比时尚、比仆人、马车，等等，他们极少对知识、文学发生兴趣。在教育子女方面，让男孩习武，女孩学礼仪风度。在一生挥霍之后，不少军事贵族在沉重的债务负担压迫下死去。为摆脱这种困境，也有不少贵族与商人联姻。

在一定意义上，城市僧侣是贵族的一个分支。从百人公司统治时期开始，教士就发挥着重要作用，有耶稣会士、稣尔比斯会士、乌尔苏拉会的修女及其他宗教团体。他们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开始在城镇和乡村传教，那时，许多教士不辞辛苦，深入到边远贫苦的乡村。但是，到18世纪初，教士越来越往城市集中，当时虽然7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教士中的80%却居住在城镇。神职人员中有许多出身贵族，受过较好教育，而且几乎全部来自法国。到18世纪中期，在魁北克建立了神学院，培养了一支主教辖区的教士队伍。这样，新法兰西4/5的教区神职人员都是本地培养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城市背景，不愿意长期生活在乡村。所以，乡村的教士必须巡行在几个教区分散地主持圣事。开办学校和医院的修女团体在各地有所不同，有些文化程度较高，专为社会上层服务；有些则更加平民化，如马格瑞特·布尔热瓦（Marguerite Bourgeoys）。她早年移民到蒙特利尔，并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她所建立的修女团体蒙特利尔“我们的姐妹修道会”（Sisters of the Congrégation de Notre Dame de Montréal）就属于平民化的团体，这个修女会的宗旨是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女孩进行教育。

城市的上层是贵族，但城市更是商业中心，也养育着一大批商人。各城市的商业有所不同：蒙特利尔是毛皮贸易、魁北克是进出口贸易、路易斯堡是渔业和运输业。在18世纪的新法兰西，许多商品都由海外提供：浪姆酒、蜜糖和咖啡由法属加勒比殖民地供给，奢侈的纺织品和服装、珠宝、葡萄酒、烈性酒以及书籍和艺术品由法国本土供应。在当时，法国港口城市的商人常常派一个儿子押一船货物到魁北克城，所以，在魁北克经常有法国商人居住。在魁北克之外，很少有法国或其他地区的商人落户，他们的资产大部分投到投机和冒险生意中去。商业活动在当时是家庭行为，一些较小的商业，往往是开夫妻店。即使大商人的企业，在丈夫去世之后，他们的遗孀也能继续经营好多年。商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一般居民，而且殷实程度也在贵族之上。为了谋求社会地位，也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往往与贵族联姻或合伙做生意。

新法兰西商人的实力及活动规模受到殖民地经济条件的限制。毛皮贸易主要控制在法国的西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ccidentales）手中，它垄断了毛皮的买卖和运输。横跨大西洋的运输是城市之间的贸易，它被垄断在魁北克城几家大商人手中。这些商人有时也开店，供应城市居民一些舶来的商品，但当时殖民地大多数居民还过着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对外来商品的需求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新法兰西的商人积极地开发着殖民地，由于受到法国本土大商人的控制，他们的活动空间极为有限。

新法兰西城市中的劳动人民经营着各种行业，有泥瓦匠、木匠、细木家具木匠和铁匠，也有屠宰商、面包师、小旅店老板，等等。此外，还有为社会上层服务的各种职业：假发制作商、裁缝、成衣店老板等。18世纪，新法兰西也出现了一些工业，如30年代在三河市附近建起了圣·莫里斯铸造厂，生产出取暖炉、犁头等铁器，也有制陶手工工场和其他一些手工业。最重要的工业是魁北克城的造船厂，吸收了许多木匠和铜匠在这里做工。总的来讲，殖民地的工业多属于家庭手工业，男性家长是师傅，家里其他成员，包括妻子、女儿等都是帮工，学徒一般由外城市手艺人的儿子来担当。

在城市中，富人和穷人的居住地区没有严格的区分。贵族和商人都有佣人或帮工。佣人有男也有女，女佣人多是加拿大出生。家内佣人也有奴隶，这种状况从尚普兰时代就开始了。奴隶的来源有些来自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种植园，有些是新法兰西军队俘虏的土著人。但是，奴隶劳动从来也没有发展成像美国南部种植园那样大的规模，他们只是作为家内奴隶。在加拿大，有些奴隶允许结婚，也有少数获得了自由。但总的来说，奴隶的生活是艰难的，生命也很短暂。如马蒂厄·莱维雷（Mathieu Léveillé）是魁北克的一名奴隶，他的职业是刽子手，他一直病了十几年，才三十出头就死去了。

士兵也是城镇中的穷人，他们在法国本土入伍，驻守新法兰西的城镇。和平年代，他们有时受雇做工，有时会寻找机会在新法兰西退伍落户。但是，在新法兰西，军队的训练和纪律都不严格，他们常常偷盗和酗酒，在军人驻扎集中的地方，犯罪率往往较高。

城市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的。在新法兰西，城市靠乡村提供食物，一些人不断地往来于城、乡之间，有些乡下人到城里去学徒，乡村的毛皮商与城里的大商人也经常发生联系。新法兰西的城市和乡村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在结婚年龄和出生率方面：城镇人结婚较晚，生孩子也较少，婴儿的死亡率也偏高，这一方面是由于传染病；另一方面可能是新法兰西的城里人也像法国本土的城里人一样，往往把新生下来的孩子送给奶妈去喂养，这样，不适应或不负责的喂养方式增加了婴儿的死亡率。相反，新法兰西乡村人口众多，农民家庭有许多孩子。相对来说，乡村对城市的依赖较少，这是由于乡村能够自给自足。18世纪初的乡村生活是俭朴的，乡下人对生活要求的标准不高。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制造家具方面，他们渐渐发展出一种加拿大式样的雕花家具，所以，乡村的住宅不仅比城里大，而且有着较多和较好的家具。这常常吸引城里商人用进口商品来进行交换。

新法兰西的法律沿袭了法国的习惯法（Coutume de Paris），农民对与他们财产有关的法律部分有实际的了解。在公证人的登记本上登记着财产处理的情况：土地买卖、出租，工具和牲畜的出租，法定的租金，每年5%的贷款年利率，等等。最重要的法律是有关财产继承方面的，为了保护家庭农场这个在当时惟一的家庭财产，法律中有极为明确的条款规定。在婚姻契约中，同样也有新郎和新娘父母如何帮助新婚夫妇建立自己农场的详细规定。法典虽然主张财产在继承人中平均分配，但是，却不强迫无休止的细分。法律指出，父母可以用赠与和出卖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完整地转给一个选中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必须同意用其他方式补偿其他兄弟姐妹，并许诺赡养父母。

家庭是农民社会的基础，新法兰西的农业扩展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人们鼓励在乡村的某一地区建满农场之后，那里无限膨胀的人口不要留在原地，而要到新的地区去开发。在新开发的地区，并非只有一个家庭，而是由许多家庭一起各自去创业，每个家庭也不止一个男性，领头的人通常是中年，必须结婚10年以上。此外，所有的家庭毫无例外，必须有一个早已开发好的农场。他们把这个农场给一个长子做抵押，换取他的钱财或其他物品，如果他没有钱，就要去借。然后全家用这笔钱财或物品投入新农场的建设。在新法兰西，农场的扩展就是这样，从老的农场和原有的家庭衍生出新的农场和新的家庭，一代又一代，农村社会获得了不断的保持和发展。多年来，农业扩展的这种方式在魁北克保持下来，直至20世纪，许多地方还沿用着这种方式。

总而言之，18世纪前半期的新法兰西几乎沿袭了法国本土的全部旧制度，政治制度是以总督为首的绝对君主制。除总督之外还有行政长官和主教，他们对殖民地各自享有着一部分权力。此外，他们不仅以法王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且不经国王同意，随意把个人意愿强加于臣民之上。因此，民众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在蒙特利尔，当食品匮乏使物价上涨时，妇女们走上街头进行示威，要求政府采取行动。1744年路易斯堡的士兵发生了兵变，反抗军官的压迫。乡下农民也经常抵制皇家的徭役。尽管如此，这些微小的反抗并没有触动社会的根基。

天主教是新法兰西社会的精神支柱，对于少数新教教徒，殖民地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然而，天主教的精神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所颁布的布告并不是总能奏效，行政当局经常不顾教会的控制实行自己的一套，自由派贵族也不受教士的管制，甚至农民也起来反对什一税的征收。尽管如此，新法兰西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绪，甚至在教会势力衰微的时候，他们还是执著于宗教，绝大多数人具有宗教信仰并遵守教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教堂参与许多事情：从出生、结婚、庆祝军事上的胜利、庆祝公共节日，到设立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工匠行会的成立，等等，直至人的死亡。

像北美其他新大陆一样，新法兰西为个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自17世纪后期以来，新法兰西社会不断地保持了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特别是魁北克与法国本土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其他地区也与大西洋沿岸各地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这些外部条件充分调动了新法兰西内部经济的发展。在新法兰西内部，有着极为丰富的河流和湖泊，这为内部交通提供了便利，毛皮贸易顺着水路向内地深处扩展，其高额利润驱使着年轻人不断西进。在乡村，人口的增长不断使新的土地得到开发。所有这些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和有利的条件。

然而，从整体讲，新法兰西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发展是缓慢的。农村经济的自给自足，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低下，都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的发展，使新法兰西陷入一种传统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缺少变化和革新节奏。

五、英法之间的争夺

17世纪后半叶和18世纪前半叶，英国和法国先后进入商品生产阶段，开始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随着商业的扩展，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的争夺也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英、法的王权都有商人资本参与其中。在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完成了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国家权力的加强，使商业资本在海外的扩张获得了更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北美和亚洲，英国的殖民地不断扩大。在法国，虽然1789年的大革命还未爆发，但是，金融贵族已经相当富有，封建王权早就开始向第三等级借债。这一时期，金融贵族利用手中的金钱，不但向海外投资，还支持王权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殖民地。为此，英、法之间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展开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这是一场商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扩展商业既是进行战争的目的，同时，商业资本的实力对比也是进行战争的基础。英、法之间争夺新法兰西的战争，就是这场世界范围的商业战争的一部分。

在北美，英、法的争夺首先集中于皇家岛的路易斯堡。18世纪中期，法国经过30年的经营，无论是在鳕鱼贸易，还是对大西洋沿岸的设防，路易斯堡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44年，英法之间发生了战争，由于路易斯堡曾对英国的捕鱼业造成威胁，所以，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对路易斯堡充满仇视，它们把路易斯堡和它所处的皇家岛看成是争夺的首要目标。

1745年5月，装备精良的新英格兰军队在加勒比海英国舰队的护送下忽然到达路易斯堡，接着，对它的堡垒形成了攻势。经过6个星期的围困，到1745年6月底，路易斯堡投降。

英军在路易斯堡的取胜和法军的战败不是偶然的，这是由英法在北美殖民地总的形势决定的。经过17世纪的发展，英国上个世纪在北美建立的小殖民点，如今在大西洋沿岸已经发展壮大成广阔的13个洲，总共有人口100万以上。这里有许多城镇、农场和种植园连成一片，一直伸向遥远的内陆，经济实力相当强大。在加拿大，虽然新法兰西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英国在北美的13个州相比，力量要小得多，而且，鞭长莫及，新法兰西的实力主要在圣劳伦斯河流域。在军事方面，虽然法国人与当地土著有着较稳固的联盟，并且，凭借这一点，在前一阶段英法在北美荒原上进行战争时，法国曾经占过上风。但是，在大西洋沿岸，情况就不同了。相对来讲，法国的力量要弱得多。此外，英国军队是有备而来，新英格兰在几个月中对4000人的军队进行了训练和装备，随后才把它开到北方。法国却毫无准备，猝不及防。

路易斯堡被英军占领之后，皇家岛的法国居民很快被驱逐回法国，大西洋沿岸法国的军事力量也随之被撤销。在路易斯堡陷落之前，新法兰西很大一部分粮食是通过皇家岛的港口出口，因此可以说，路易斯堡是作为圣劳伦斯殖民地对外的军事屏障而存在。皇家岛陷落之后，魁北克城作为出口港口的作用更加上升，新法兰西也愈加重视魁北克城的军事地位。人们在魁北克城开始修筑城墙，加强工事，以防英国的入侵。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它在北美的殖民地，都没有继续向新法兰西进攻。1749年，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协议恢复了法国对皇家岛的占有，但是，它却没有恢复法国在大西洋沿岸的地位。从英国方面来说，虽然它归还了皇家岛，却在新斯科舍内地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

1749年，英国殖民地的2500名移民在两个团兵力的护送下，在谢布科托湾（Chebucto）沿岸定居，并建立了哈利法克斯移民点。1753年，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英国从德国和瑞士吸引了1500名外国新教徒到新斯科舍，建立了卢嫩堡。最初，新建的殖民点由于设防不善，受到新法兰西土著人的侵扰，使一些人遭受痛苦并死亡。后来，在新英格兰人的帮助下，这些殖民点渐渐壮大，一批又一批的新英格兰人来到新斯科舍定居。1752年，一位新英格兰人约翰·布谢尔（John Bushell）出版了加拿大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哈利法克斯报》（Halifax Gazette
 ）。到50年代后期，英国在哈利法克斯海边的山上大修军事设施，把它变成了英国在北大西洋沿岸的主要军事基地。这样，从17世纪20年代英国宣布在北美建立新英格兰开始，经过了大约130年的时间，哈利法克斯终于成为英国在北美的又一殖民地。

作为对哈利法克斯军事力量壮大的回应，法国在路易斯堡建立起一个更大的军事设施来保卫皇家岛的南线。这样，英、法两方面的发展和对立，对处于中立地位的阿卡迪亚形成威胁。此时，阿卡迪亚已发展到12000人，它的四周被英国的领土包围着。18世纪50年代，阿卡迪亚的一些居民移居皇家岛和圣让岛（Ile St-Jean）。在纽芬兰，英、法之间的对抗隐约可见。这是因为，虽然英国在那里的殖民地在渐渐发展起来，但却保留了许多法国的渔民。英法之间真正的竞争还在欧洲的鳕鱼市场，1713年，英国夺得对纽芬兰的控制权，这对鳕鱼市场上的竞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法国渔民的存在，法国的鳕鱼贸易在纽芬兰也有力地发展起来。很明显，在这场鳕鱼战中谁胜谁负取决于纽芬兰水域的军事较量，而鳕鱼战对于确立欧洲霸权的作用在这时已远远超过了毛皮贸易。

英、法的利益在新法兰西西南边疆也形成尖锐对立。在1701年易洛魁人采取中立之后，那一地区本来已经平静。但是，到18世纪50年代，英属的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继续向西扩张，直到俄亥俄河。而俄亥俄河又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密西西比河的通道。为了阻止英属殖民地的西进，并与伊利湖南面的土著民族进行贸易，新法兰西政府在俄亥俄河沿岸及其支流建立了堡垒。开始，在英属殖民地和法国与土著人的联盟之间只发生一些小的冲突，但不久就变成了公开的战争。

1754年，新法兰西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边界冲突终于使两军对峙于俄亥俄的边境地区。在新法兰西方面是富有经验、组织良好的海军陆战队；在英属13州方面是灵活机动的民兵。1755年初，英国派遣了两个军团的正规军到13州殖民地，这还是自1660年易洛魁战争中法国曾派正规军到北美以来的第一次。英国军队由爱德华·布雷多克（Edward Braddock）将军率领，结果，他并没有把新法兰西军队赶出俄亥俄河流域。战争中，他本人阵亡，他的部队在试图占领丢克森要塞（Fort Duquesne）时，被一队法国海军和土著人逼迫着按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撤退。法军统帅，让-阿尔芒·迪斯考（Jean-Armand Dieskau）在尚普兰湖南面的一次非决定性战斗中负伤并被俘虏。

与此同时，英、法之间的争夺也在新斯科舍地区展开。1748年，路易斯堡重新归属法国后，法国人挑动阿卡迪亚人去反对英国。自1710年阿卡迪亚落到英国人手中之后，英国人一直未能使那里的人们宣誓效忠。阿卡迪亚人不愿效忠的原因是，他们担心这种宣誓可能会迫使他们去参加反对法国的战争。40年来，他们始终在英、法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状态。1750年，法国人在连接新斯科舍和今天新不伦瑞克的希格内克托海湾的末端，建立了博塞茹尔堡，一些阿卡迪亚人参与了这次行动。英国人在新斯科舍这一边建立了劳伦斯堡。当英法之间的冲突加剧时，英国当局担心阿卡迪亚人会产生叛乱，倾向法国。而且，在1755年英军占领博塞茹尔堡时，的确发现要塞中有阿卡迪亚人。为了防止阿卡迪亚人进一步归顺法国人，英国总督要求他们要么宣誓效忠英国，要么被驱逐出境。英国当局原以为只有少数人会被驱逐出境，但是，阿卡迪亚人根据多年的经验，不相信这次威胁是真的，仍然拒绝宣誓效忠，结果大多数阿卡迪亚人不曾卷入法国人制造的事端，却被无情地驱逐出家园。这是放逐阿卡迪亚人的直接原因。

阿卡迪亚人被放逐的更深刻的原因是18世纪上半期新斯科舍环境的改变。在20～30年代的和平时期，英国统治者为了能在阿卡迪亚站住脚，不惜加强那里人们的中立地位来换取对自己地位的承认。但是到了50年代，哈利法克斯移民点建立，英国军队进驻，英国移民一批又一批的到来使英国人的势力大大加强。此时，英国统治者不再需要得到以前在新斯科舍占优势的法国居民的理解和默许，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对于法国居民来说，为了继续保持一种中立状态，他们采取了不与边境的法国军队合作的态度，以为以此可以向英国当局讨价还价。然而，英国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加强，使英国当局最后下决心解决阿卡迪亚人的中立问题，这也就是说，英国当局不再容忍阿卡迪亚人的中立立场。

英国驻新斯科舍的执行官查尔斯·劳伦斯（Charles Lawr-ence）负责这一任务。他集中了驻新斯科舍的全部兵力对阿卡迪亚人进行驱逐。1755年6月，劳伦斯雇了一艘商船，他命令英国军队包围了阿卡迪亚人，强迫他们只能带一些随身行李。随后，他们把阿卡迪亚人赶上商船，接着烧掉他们的村庄。到1755年底，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批又一批的阿卡迪亚人被赶上商船，背井离乡被放逐到其他地区。他们的家园被一个又一个地烧掉，化做一片废墟。从格朗普雷（Grand Pré）到米纳斯（Minas），再到博巴森（Beaubassin），沿整个芬迪湾（Bay of Fundy），强迫放逐和焚烧村庄的事不断发生。一些阿卡迪亚人逃跑，躲在树林中，但很快又被抓回，强行赶到船上，放逐到其他地区。据估计，在几个月之内，至少有7000多人被放逐。在随后的几年中，又有几千人被放逐。

对于阿卡迪亚人来说，放逐是一场巨大灾难。在放逐中，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家园，而且是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的整个社会。因为在这以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植根于自己的土地上，在芬迪湾沿岸已经建立起富饶的家园并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放逐之后，北美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能够接纳全部阿卡迪亚人，他们被分散放逐到几个殖民地。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装载着阿卡迪亚人的商船在大西洋沿岸的不同港口漂泊，饥饿、暴力以及不知名的传染病袭击着这群背井离乡的人。许多家庭在上船时就被拆散，大约有1/3的人在放逐的过程中丧命。在1756年至1762年间，有些阿卡迪亚人还被运往欧洲。1758年，因海上失事，大约有700人葬身鱼腹，幸存者则成了法国的难民。

定居在北美的阿卡迪亚人有些融入美国的殖民地，有些又尽快地迁徙到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加勒比地区或圣劳伦斯河流域。1763年，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结束以后，有一小部分阿卡迪亚人通过陆路或海路，历尽千艰万辛，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一点一点地返回到阿卡迪亚的故土。但是，今非昔比，过去美丽富饶的阿卡迪亚早已不复存在。新来的移民早已占据了新斯科舍最富饶的土地，即那些围有堤堰的土地，返回的阿卡迪亚人只能在那些贫瘠的不被人看重的地方建立自己新的家园。经过若干年后，重新建立起来的阿卡迪亚社区的中心向西迁移了，进入到新不伦瑞克。至今，这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了200多年，被放逐的苦难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加拿大一段令人伤感的历史。

18世纪中期，为了争夺殖民地，由欧洲主要国家组成的两大交战集团在欧洲、北美以及印度的争夺愈演愈烈，以至于1756年春天，终于爆发了长达七年的战争（1756～1763），史称七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法两国分别是两大集团之首的国家，他们争夺的战场在北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1759年，在魁北克城那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中，英国取胜，最终决定了英国对圣劳伦斯河流域的占领，从而结束了法国在北美北部长达150年的统治，使这片土地进入英属北美时期。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取胜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一个重要人物，即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也称老皮特。1756年11月，在众人的要求下，皮特组阁，成为首相。他制定了战争的策略，认为英国不可能在世界那么广阔的战场上都派出正规军，必须依靠当地的民兵，应该打一场民族战争。与此同时，英国应该拥有海上霸权，从而对各地的民兵进行配合。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他极力恢复和训练民兵，重整和扩大海军。在政治上，他也力求使各政党在这一问题上协调一致，使英国能有一个较为长远的军事策略。为了对付法国，他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个战场上与法国为敌。他派遣远征军到加拿大，与法国展开在北美的最后争夺。在亚洲，他大力支持英国东印度公司展开对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争夺。在欧洲，他资助与法国交战的普鲁士，并且用海军封锁法国、炮击法国海岸、破坏船坞。在西印度群岛及非洲，他也命令英国海军向法国军队开战。总之，在这一时期，英国把法国作为主要敌人，在世界各地与之进行殊死的争夺。皮特善于用人，选用一些杰出的陆海军将领，向他们灌输进取的新精神。到1759年，英国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历史上，这一年有“胜利年”的说法，英国在北美最后战胜法国的关键一仗也发生在这一年。

在新法兰西，1755年，皮埃尔·里戈·沃德勒伊（Pierre de Rigaud de Vaudreuil）继他父亲之后成为新法兰西的总督。他是在北美出生，在新法兰西的环境下长大，深知与土著人结盟的重要。他很快与轻视殖民地民兵的正规军统帅路易-约瑟夫·蒙卡尔（Louis-Joseph de Montcalm）发生了矛盾。蒙卡尔是欧洲战争的老将，他坚信自己的能力，对总督沃德勒伊在殖民地战争中积累的经验非但不听，反而冷嘲热讽。在战略上，他与沃德勒伊不一致，他反对把军队铺开去保卫新法兰西广大的疆域，而主张保存实力，按兵不动，根据需要灵活使用兵力。

尽管如此，在1756年和1757年间，战争的优势仍在法军方面。战争首先在西部防线上展开，但是，从路易斯堡大西洋的防御工事到黎塞留河和尚普兰湖的水路，两军都摆开了战场。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整个新法兰西都卷入了战争，土著人也在英、法两军对立中做出了选择，与新法兰西结盟的土著人帮法国打仗，与新法兰西有宿怨的易洛魁人加入到英国一方，其中包括六部落未来的领袖约瑟夫·布兰特·苔茵达尼芝（Joseph Brant Thayend-anegea）。但是，易洛魁联盟的大部分部族根据协定保持了中立。

对于新法兰西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整个新法兰西都全力以赴。每一个教区从16岁到60岁的男子组成了民团，在夏天，他们经过训练，开赴战场。其他人员，也有许多为战争服务。总之，战争调动了新法兰西1/4的人口，他们不仅与守卫防线的部队和运动作战的陆军共同战斗，而且还在范围广泛的战线上提供军需，看守仓库、修筑道路和碉堡等。

1757年，蒙卡尔将军在与总督沃德勒伊的争执中赢得法王的支持，他获得不受总督的监督而自由行使个人战略的特许权。这样，1758年，新法兰西在战略上发生了转变，战争局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继俄亥俄河上丢克森要塞的陷落和安大略湖上伏龙特奈克要塞（Fort Frontenac）被袭击捣毁之后，法国对西部防线的控制变得虚弱了。在新法兰西的另一端，路易斯堡告急，这一次由新任的英国统帅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来指挥，他对这一城镇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包围。路易斯堡军民顽强抵抗，直至1758年7月城市陷落。城市被英军占领之后，占领者迫使城里的新法兰西居民（大约有5000居民和5000士兵）渡过大西洋返回法国。这一次，路易斯堡的城市设防被摧毁，渔业和海上贸易都没有恢复，从此，这个城市衰落了。然而，新法兰西边远地区防线的崩溃却增加了中部防线的重要性。在中部防线，即南方靠近尚普兰湖的地区，蒙卡尔将军率领的法军占优势，他们迫使英军节节败退直到卡里永（Carillon，英国人叫它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这样，在1758年，英军在卡里永的失败以及对路易斯堡的包围和占领，使得英军无力进入新法兰西的心脏地区。

法国有足够的实力来守卫圣劳伦斯河谷、尚普兰湖和安大略湖。1759年，法国有3500名正规陆军，2500名驻守殖民地的海军和15000名民兵。此外，他们的供给也很充足，那年春天组织了二十多船物资运往魁北克。按照常规，这样雄厚的实力即使在那一年不大获全胜，也会给英军以重创。然而，在1759年春天，英国军队开始获得累累战果。到夏天，阿墨斯特将军经过周密部署和有效的作战，不但重新获得卡里永和圣·弗雷德里克要塞（Fort St-Frédéric），而且几乎是势不可挡地推进到尚普兰湖。同时，英军还占领了尼亚加拉要塞（Fort Niagara）并控制了安大略湖。这样的局势似乎预示着，在1759年和1760年，无论魁北克城那一仗的结果如何，这两面进军的态势都势不可挡，英军还会继续取胜。

在魁北克城，英、法两军各持强大的军队，虎视眈眈的对峙着。150年前，撒缪尔·尚普兰选择了这一地点安营扎寨，建立了城镇，把它作为控制圣劳伦斯河和整个加拿大的天然屏障。在150年之后，蒙卡尔将军也把这里选作抵御外来入侵的咽喉要道，他驻守这里，拥有2200名正规军，1500名海军，还有1万名民兵的协助。在英军方面，军舰把8000名正规军逆河而上运抵魁北克城，其统帅是32岁的陆军准将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

纵观整个新法兰西战场，从两军的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军事力量、物资供应以及民心所向等，法军都占优势。但是，法军却战败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与当时英、法国内的社会状况及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整个占领态势有关之外，军队的素质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1759年，沃尔夫在包围魁北克城的时候就曾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蒙卡尔将军率领的是一支数量众多却素质低劣的军队，而我率领的却是一支数量不多，素质精良的军队。”

1759年6月，沃尔夫在蒙莫朗西瀑布（Montmorency Fall）对法军发起第一次进攻。此时，英军投入的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而法军方面，由于长期的大量伤亡，补充的却是从民团中抽出的民兵。尽管如此，在开始阶段，蒙卡尔将军率领他的军队打退了英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看到不能取胜，沃尔夫采取了残酷的手段，他用大炮轰击魁北克城，使魁北克城的大部分地区被炸成瓦砾碎石，许多居民被炸死。他还派遣军队焚烧拜-圣保罗（Baie-St.Paul）和拉·马尔拜（La Malbie）地区，并对魁北克城东部南岸延伸50英里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放火焚烧。到9月，沃尔夫被疾病所困扰，他还与下属发生了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他曾考虑过是否从包围中撤出他的军队。为了最后下决心，他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如若不成功，就撤军。然而，就在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中，英军凭借海军控制着河道以及沃尔夫对陆军的周密部署，最主要的是法军的疏忽，终于取得了胜利。

1759年9月12～13日深夜，沃尔夫派兵控制住通往魁北克城西部的一条小路。靠着夜幕的掩护，他用小船把一部分军队运到靠近魁北克城的一段狭窄的河道上，这段河道恰巧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下面。在这里，他发现一条小路可以通向悬崖的上端，而这里恰巧是法军防守的薄弱环节。这样，他们通过这条小路悄悄地爬上悬崖，并向法军的设防深处散开。到13日上午，经过一夜的行动，大约有4000英军以及他们的辎重、大炮等从这条小路运抵悬崖上面，散布在阿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此时，法军张皇失措，仓皇投入战斗。开始，沃尔夫成功的登陆并没有使法军溃败。蒙卡尔将军毕竟是有经验的统帅，他立即调来大炮，并动用所有的法军从东、西两侧包围了沃尔夫所占领的滩头阵地。英军失去了退路，蒙卡尔获得了袭击英军的有利地形。接着，蒙卡尔在研究了魁北克东部阵地地形之后，为了不给沃尔夫以休整和重新部署的时间，决定利用手头的所有兵力向英军发起猛攻。在经过一些激烈的冲突之后，两军摆开了阵势。那一天，在阿伯拉罕平原上，沃尔夫指挥的英国军队穿着鲜艳的红色军服，排成一线，面向东，朝向魁北克城。而蒙卡尔率领的法国军队，身穿白色军服，面向西，他们一面前进，一面打着鼓，法军的旗帜随风招展。两支军队面对面的步步逼近，在数量上不相上下，旗鼓相当。

然而，这场从6月就开始酝酿，两军都准备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战斗一经打响，其进程却是富有戏剧性的。战斗虽然激烈，却持续了还不到15分钟。训练有素的英国军队经过一阵近距离的射击之后，立即使法军四处溃散。英军统帅沃尔夫本人在战斗中中弹身亡，法军统帅蒙卡尔在撤退时身负重伤，并在第二天死去。尽管作战双方的统帅全都阵亡，英军却在战斗中取胜。几天之后，魁北克城，这个新法兰西的首都落到了英军手中。

魁北克城陷落之后，溃败的法军沿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到达蒙特利尔，在法军副帅弗朗索瓦-加斯东·莱维（François-Gaston de Lévis）的指挥下，继续战斗到1760年，直至沃德勒伊最终宣布休战并签订了新法兰西投降的协议。对于新法兰西人来说，阿伯拉罕平原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在那之后，他们的苦难接踵而至。为了继续打仗，莱维强迫从13岁的孩子到80岁的老人都出来当兵。1759年，魁北克民兵的数量激增，大大超过预计的数量。但是，1760年，在阿伯拉罕平原战斗之后，大势已去，人们不愿再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出来当兵并不主动。为此，莱维采取了沃尔夫的策略，对那些不愿出来作战的新法兰西的居民强制征兵，并烧掉了他们的房子。战争的最后阶段极为残酷，战火燃遍整个魁北克城和周围地区，每一个社区都在遭受苦难，在这片人口最稠密，也是最古老的殖民地的土地上，英军烧杀抢掠，夺走了所有的粮食、牲畜，并把房屋付之一炬。

据估计，经过这场战争，大约有六到七千人，也就是新法兰西人口的1/10被夺去生命。战争之后，在城市和乡村，饥荒普遍发生，流行病蔓延。战争的伤亡及经济上被剥夺使这里的人民对未来充满恐惧和绝望。战败，对于新法兰西人来说，意味着要遭遇与阿卡迪亚人同样的命运：经受折磨、背井离乡。

新法兰西——北美北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法国殖民地就这样转入英国的手中。然而，这段历史却给未来的这一地区，给在这一地区上形成的国家，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痕迹，它既给未来的国家增添了文化的辉煌，也给这一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无休止的纷扰。


第三章 英属北美时期

一、英属北美时期的开始

魁北克城陷落以后，新法兰西的军队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但是，大势已去。1759年至1760年的冬天，为避开圣劳伦斯河的封冻季节，英国舰队暂时驶出了圣劳伦斯河。法军得以重新集结军队，包围了驻守魁北克城的英军。但是，当春天到来，冰河解冻时，英国舰队再次开进了圣劳伦斯河，又一次向法军发起猛烈进攻。法军被迫退守蒙特利尔。英军统帅杰弗里·阿默斯特指挥英军从东、南、西三个方面对蒙特利尔进行合围。此时，无论在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方面，英军都大大超过了法军，新法兰西总督沃德勒伊别无选择，于1760年9月向英军投降。至此，英、法在北美几十年的激烈争夺，告一段落。

在五年的时间里，从俄亥俄河流域的丢克森要塞，经哈得逊-黎塞留走廊，直至路易斯堡和北美大陆的东北角，英、法之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行了接连不断的激烈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博塞茹尔（Beausejour）、 奥斯威戈（Oswego）、卡里永、路易斯堡和魁北克是双方争夺的几个焦点。战争给新法兰西居民带来灾难。其中，阿卡迪亚人的命运是最悲惨的，他们不但战败牺牲，而且经历了被流放的痛苦。1763年，巴黎和约签订。根据和约，新法兰西居民不再被流放，他们成为英国王室的子民，并享有宗教和拥有财产的自由，也拥有平等交易的权利。

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丧失，开启了英国对这片土地的统治时期。这是一段重要的建设时期。1760年以后，新移民来到这片土地上，他们开垦荒地、修筑道路、建设房屋、围起篱笆、盖建谷仓，一座座新城镇平地而起。在这段时期，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经受了严寒和恶劣天气的考验，他们的命运也随经济发展和政治动荡而变化。

从新法兰西陷落到铁路时代以前，有三个因素影响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生活。第一，在行政上，它是英国的殖民地，是“日不落王国”的边缘地带，受到英国国会的控制和英国政治制度的影响。第二，与此同时，它也在逐渐孕育着自己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因素是从地方产生的，它是在处理实际事务中形成的一些有效机制。这些机制在殖民地形成一个网状的体系，为孕育一个新的国家奠定了基础。第三，1812年的加美战争和1837年的起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政治制度在殖民地的巨大影响；同时，它也暴露了这种制度的缺陷。因此，殖民地的人民力图对政治状况进行某种改造。

根据巴黎协定，1763年以后的北美领土被进行了重新划分。法国从北美大陆撤出，保留了在纽芬兰北岸的捕鱼权，以及对圣彼埃尔（St.Pierre）、密克隆（Miquelon）、圭亚那、马提尼克、圣卢西亚和加德洛普（Guadeloupe）等岛屿的所有权。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英国控制了从哈德逊湾到墨西哥湾的广大地区。西班牙控制着密西西比河的西部和南部，并声称对太平洋北部沿岸的控制权。俄国为了水獭毛皮贸易，占领着北美大陆的西北角——阿拉斯加。1763年10月，英国国王宣布在这片新占的领土上建立它的行政制度，使魁北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疆域大致包括从安蒂科斯蒂岛（Anticosti Island）到渥太华河的加斯佩半岛和圣劳伦斯河整个流域。新斯科舍包括芬迪湾北部的陆地、圣约翰群岛和布雷顿角岛。拉布拉多半岛、安蒂科斯蒂岛以及迈格达伦群岛（Magdalen Islands）归入纽芬兰，成为那里的渔场。鲁珀特地区被确认属于哈得逊湾公司。英属北美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大湖区以及一直向南延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地带的一大片三角地区是印第安人居住地，禁止移民进入定居。

对印第安人的这种让步并非慷慨，而是出于无奈。1763年夏天，印第安人部落向深入其内部的欧洲人的商栈发起了凶猛的进攻。在渥太华，印第安人首领彭梯亚克（Pontiac）率领一批印第安人袭击了白人居住地，杀了2000多白人。这种暴力手段过后，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形成了新的局势：一方面，殖民者需要维持毛皮贸易，不断地向印第安人居住地深入；另一方面，进行毛皮贸易需要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也要安抚印第安人。所以，他们决定接受现状。1768年，对那些来自大西洋沿岸，居住在俄亥俄河以南的欧洲移民，英国殖民当局愿意提供食宿，使之从印第安人的领地撤出。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6年以后，魁北克法案公布。根据这一法案，英国的殖民地可以扩张到原本是印第安人内地的毛皮贸易区（即大湖区盆地）和沿圣劳伦斯湾的海豹捕猎区。从那时起，这种大片的印第安人居住地就从地图上永远消失了。

然而，1763年以后版图上的这些调整并没有解决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困难，反而使那里的事务更趋复杂。本来，英国殖民当局希望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治理能使新法兰西人英国化，但战败了的新法兰西人却希望能继续沿用法国民法典、维持领主制度以及罗马天主教，他们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对圣劳伦斯河流域殖民地所划的新疆界，因为它成为阻止他们继续向西扩展的障碍。他们更反对英国向殖民地人民征税，他们不愿意英国人用这笔钱作为长期与法国作战的费用，也不愿意用它来作为英国对新占领土地实施行政管理的支出。

对英国征税的反抗在美国已经开始。1773年12月，英国要求对运到波士顿的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征税，遭到当地人的拒绝。当夜，人们把价值18000英镑的整船的茶叶倾入大海。作为报复，英国统治者于1774年下令封闭波士顿港，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特许权，禁止新英格兰渔民在纽芬兰沿海捕鱼。同年，英国还公布了《魁北克案法》，把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划归魁北克（即原新法兰西）。这些措施更加激怒了美国人民，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索。1775年6月，英军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克山发起进攻，北美殖民地的人民进行了积极的迎击。战争打响之后，加拿大的两个殖民地，魁北克和新斯科舍，并没有响应，而是继续维持着与英国的贸易，也维护着英国的统治。这又大大激怒了美国人。1775年，一支美国军队从纽约北上，入侵了加拿大，试图用武力把魁北克变成美国的第14个州。当年秋天，圣约翰、蒙特利尔东南部落入美军手中，但对魁北克城的入侵却没有成功。第二年春天，入侵的美军被击退。1783年，战争结束。根据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美国的13个州独立；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被迫退到大湖区以北。也就是这片英属北美殖民地，成为日后加拿大立国的基础。

在北美大陆的北半部，土著人的数量超过欧洲移民，比例大约是2∶1，在疆域上，也占据着比白人多的土地。这些土著人没有统一的组织，由于语言和传统的不同，他们是彼此分散的，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上，也是各行其是。同样，数量不过10万的欧洲移民，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度和文化背景，也从事着各不相同的经济活动，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大致上说，欧洲移民居住在两个地区，一是大西洋沿岸，另一个是圣劳伦斯河流域。除此之外，在东部的森林地区、大陆内部的广阔平原以及太平洋沿岸，居住着各种部落的印第安人。当然，这并不排除有零零星星的从事毛皮贸易的欧洲商人以及他们的商栈散落其间。

大西洋沿岸居民的生活方式受战争和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按照英国官方传统的说法，纽芬兰是靠近大西洋沿岸一艘固定在海上的捕鱼船。由于这里的气候寒冷和生计艰难，欧洲移民在这里定居非常困难，因此，人口的发展很缓慢。尽管欧洲人在纽芬兰周围水域捕鱼已经有几个世纪，但那是一种季节性的迁移式作业，渔民春天离开欧洲，秋天返回。在英国，这种迁移式捕鱼业被看做是培育海员的途径，战争期间，政府往往从迁徙式渔民中征集海军。这一行业也非常有利可图，商人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财富。开始，英国政府认为，居民在海岛定居无论对英国的安全还是国家利益都是一种威胁，所以并不鼓励。但由于在纽芬兰捕鱼有利可图，所以18世纪纽芬兰的捕鱼业发展很快，政府的反对也不能阻止那里的人口稳定增长。于是，英国船队担负起保卫纽芬兰捕鱼的任务。当船队在秋天离开欧洲的时候，船员们要签订两年至三年的合同，他们在纽芬兰要度过几个冬天，保卫海岸周边环境的安全，使夏天的捕鱼业得以顺利进行。这样做尽管艰苦，但与当时的德文岛（Devon）和闹饥荒的爱尔兰相比，人们更宁愿去纽芬兰。这些人到那里生活了几年以后，许多人便在那里定居。有些人还找到了妻子，开始在那里过永久性生活。在18世纪60年代初，大约有八九千人在那里过冬，其中包括900名妇女和2000名儿童。

每年夏天，到纽芬兰季节性捕鱼的人数达到这里永久性居民的两倍。他们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捕鱼的规模，但对岛上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没有什么改变。人们集中在鱼群最多的博纳维斯塔（Bonavista）到阿瓦朗（Avalon）半岛之间的区域。在这片低洼、开阔的海岸上，散布着一片片狭小、紧靠着海岸的住宅、小棚、晒鱼架、网棚以及各式各样的码头，这里是每年夏天人们繁忙之所在。每年5月到9月，渔民们划着三到四人的小船出海，到埋下鱼饵的地方，把上钩的鳕鱼装上船，然后又埋下新的鱼饵，划船返回。晚上，他们把捕来的鱼从中间破开，用盐腌制。第二天早晨，再把腌制的鱼放在晒鱼架上晾开，晒成鱼干。夏末或秋初，渔民把鱼干运到市场出售。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渔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只有暴风雨会偶尔打破生活的平静。有时遇上风暴，渔民会非常危险，往往出海时四五十条鱼船，返回时仅剩十几条。18世纪，圣约翰斯是全岛活动的中心，大约驻有二百多人的军队，因此，那里有军营、操场，还有一排商店。但是，即使是纽芬兰的军事重镇，它也像其他移民点一样，牛、羊、家禽、小菜园样样俱全，分不出是城镇还是乡村。

在新斯科舍，1755年阿卡迪亚人被放逐后留下的真空很快就被填充。10年之后，哈利法克斯以海港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城镇用木栅栏围着，在城镇边上点缀着树林、灌木和礁石，风景宜人。整个城镇错落有致，英国国教教堂的尖顶是最高建筑，显示着征服后新主人的威风。此时，在这里生活的有英国投资商、新英格兰来的商人，也驻扎着英国军队，人口已达三四千人。哈里法克斯历来是军事要地，军队是当地的重要人口，英国军官是城镇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这之前，英国以此为根据地，向加拿大其他城镇派遣军队。英、法决战中，对魁北克城进攻的准备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作为军营，它的运行无疑促进了城镇的发展。18世纪60年代，尽管由于英国削减了军费开支，使这里的人口减少了大约一半，但哈利法克斯依然是波士顿到魁北克之间最重要的港口。在这一时期，新英格兰人北上迁徙到芬迪湾或大西洋沿岸，从事农业或渔业。到1763年，从芬迪湾沿岸到利物浦，再到哈利法克斯的西南沿岸，零零散散的大约居住着9000名新移民。尽管如此，这里的生产状况并不乐观，农业和渔业仅仅是维持，几乎不能发展，大部分人只是勉强维生。由于这里的移民多来自新英格兰，所以，新斯科舍在许多方面严重依赖着新英格兰，与新英格兰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18世纪60年代初期的魁北克，仍然是新法兰西时期的田园风光。在这里，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存在，庄园主的宅邸豪华而坚固，天主教有很大势力，教堂在每个村庄都是主要建筑；居民的生活舒适而安逸，刷白的农舍、富庶的农庄以及散布其间的磨房和锯木场，等等。总之，北美的乡村风光与欧洲有很大不同。沿圣劳伦斯河流域，有很多农民，但在这里并不像欧洲，庄园主与农民的区别是微小的，个体农业是基本的生产形式。天主教势力虽然顽固，但由于教堂的分散和缺少教士，天主教的实际控制却很有限。18世纪中叶，在魁北克许多农民眼中，法国已被视为外国。这是由于这些法国人的后裔，经过几代在北美生活之后，他们对于欧洲和法国的情况已经全不了解。法裔加拿大人，大约有1/5居住在魁北克城、蒙特利尔和三河镇；另外大约有两万多居住在大湖区周围收集毛皮的乡村。在那里，他们与印第安女子结婚，他们的后代成为既非法裔，又非英裔的梅地人。在当时，梅地人受到英国官方的蔑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流浪汉。

总之，对于英属北美各地的人来说，18世纪60年代是一个调整时期。英国军队的出现，标志着统治权已经发生改变。在蒙特利尔，讲英语的商人很快在商业中占了上风，英国人占有土地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在法律方面，法国和英国的司法制度并存，它们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结果在商业和行政事务中引发了一系列的不确定和纷争。英国接管政权之后，毛皮贸易缓慢的恢复；战争给魁北克城造成的创伤也逐渐得到整治。对于大多数法裔加拿大人来说，176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以前相比，没有太大改变。

自从英国与法国争夺新法兰西的时候起，就有人开始了对这片土地的勘察。以前，除了少数的几个城镇之外，欧洲人对北美大陆的了解十分有限。那时候，往来于欧、美大陆的多是商人，而不是科学家。商人们所航行的水系是根据实用的原则进行记忆，很难在地图上标出。印第安人虽然也提供和描述了他们所知道的疆域图形，但却不系统也不全面。1755年，英国制图家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发表了他的北美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他画了哈德逊湾、拉伯拉多平原、大西洋沿岸以及圣劳伦斯河的下游，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他对大湖区的描述只是与现代版图大致相似，很不准确。在哈德逊湾西南部，他用一段注释填补了地图上的空白。他说：“我们还没有把新近听到的有关加拿大北部和大湖区的一些长长的土著人的地名嵌入地图，这是由于这些地方还没有实用价值，而且，也还没有明确的归属。”总之，在1763年，哈德逊湾以西的广大地区在欧洲人的观念中还一无所知。

但欧洲人对这片土地的无知，并不说明这片土地是空白。从大湖区到落基山脉，居住着5个从语言到文化不同的印第安人部落。加拿大地域边缘的森林地带，是奥吉布瓦人（Ojibwa）的领域。阿森尼布瓦内（Assiniboines）和西克雷人（Western Cree）占据着今天的马尼托巴和萨斯喀彻温南部的地区。克雷人是森林和灌木丛地带的居民；阿森尼布瓦内人是灌木丛和草原地带的居民。但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有重叠的地方，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也有一些交换和往来。在阿森尼布瓦内和克雷地区的南部和西部，住着黑脚联盟的成员。他们是草原的狩猎者，完全依赖捕猎野牛。在野牛身上，他们不但获得食物、衣着，也从中获得盖房和制造生产工具的材料。再往北，在靠近北极的西部山区和哈德逊湾之间的广大地区，居住着讲阿萨巴斯卡语（Athapaskan）的印第安人。他们追随北美驯鹿的迁徙做季节性的流动，全部生存都依赖于这种动物。在这一时期，这5个部落与欧洲人都有接触，但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依然遵循着传统信仰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顽强地保持着自治。

在太平洋岸边，也居住着讲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这一点，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除了阿萨巴斯卡人（他们大约有一万人，居住在落基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地带的北部）之外，那里的印第安人讲着东部所不熟悉的语言。在他们内部，又细分为不同的语种。据专家估计，当时大约有10万印第安人居住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他们大约讲着30种彼此不熟悉的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6个不同的语系。由于海岸富饶的自然环境，海达人（Haida）、西姆山人（Tsimshian）、努特卡人（Nootka）、贝拉·库拉人（Bella Coola）、特林基特人（Tlingkit）、夸扣特尔人（Kwakiutl）和萨利希人（Salish）都各自有着精致、复杂和富有仪式的文化。河流、海洋和土地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西海岸高大的杉树则提供了建房、造独木舟和容器的材料。他们的房屋背靠树林，面朝大海，形成北美印第安人独有的村落。此外，他们用黑色和其他颜色的玉进行雕琢，制成装饰品，戴在身上。

在北极圈的北部，住着因纽特人（Inuit）。他们人数不多，分布在马更些河三角洲和拉布拉多之间的地区。与居住在哈德逊湾以东的纳斯克皮人（Naskapi）和蒙塔格尼人（Montagnais）一样，在18世纪60年代，他们还始终不曾受到欧洲人的影响。在大湖区、圣劳伦斯河流域和东海岸，由于与欧洲人的广泛接触，印第安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因纽特人形成了鲜明对照。经过与易洛魁人的战争以及出天花，尽管曾有一批奥吉布瓦人从休伦湖的北岸迁徙到伊利湖和安大略湖之间的半岛，但是，总的来讲这里印第安人的总数还是大大减少了，休伦联盟的力量也已大大削弱。在尼皮辛湖，1615年，还有700名到800名印第安人，150年以后，剩下不到200人。由于迁徙、相互接触以及欧洲商品的流入，印第安人内部各部落之间在服饰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在减少，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大湖区北部印第安人文化。新斯科舍印第安人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密克马克人（Micmac）和马勒赛特人（Malecite）本来人数就不多，在18世纪，一方面，由于疾病，使许多人死于非命；另一方面，与欧洲人的接触，使他们渐渐依赖于欧洲人的商品过活，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独特性。在纽芬兰，裴欧休可人（Beothuk）被从新斯科舍迁来的密克马克人和欧洲来的渔民驱赶到纽芬兰岛的内地，他们被禁止到海边从事捕鱼业，过着极不稳定、朝不保夕的生活。

二、 英、美之间的竞争与政治体制的建立

英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胜利，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殖民帝国。殖民帝国的建立又为英国本土的经济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英国人相信，依靠这个殖民体系，以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可以成为世界的工厂，从而使财源滚滚流向英国。

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加拿大占有重要位置。加拿大具有丰富的资源，其中渔业资源和毛皮资源都是英国特别需要的。如渔业方面，除了提供大量的食用鱼之外，鲸鱼油可以点灯，鲸须可以做妇女的束胸。在矿产方面，有圣莫里斯的铁矿。其他资源还有圣劳伦斯河沿岸的大麻和亚麻以及木材等，这些原料都会大大减少英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加拿大还是英国的商品市场，英国商业官员谢尔本（Shelbourne）勋爵看到，由于英国占领了北美，从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英国棉布就有了更大的销路。他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加拿大这个严寒的国家，每年至少可以消耗价值20万英镑的棉布。

然而，这种美好的经济前景是建立在整个殖民帝国的商业是在英国垄断的前提之下的，美国革命却打破了这种垄断。出于对美国13个州商业发展的恐惧，谢尔本主张对美国的贸易加以限制，并由英属北美殖民地来取代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对西印度群岛的商品供应。英国的海军储备，特别是做绳索用的大麻和做桅杆用的白松，也不应该再从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进口，而应该由新布伦瑞克和圣劳伦斯河流域提供。此外，他还认为，不断增长着的英属北美市场应该为英国所独占，外国船只和商人不得进入其港口。

实际上，尽管英国有这种意图，但对北美贸易的这种限制并非易事。英属北美既不能完全满足对西印度群岛的商品供应，美国的谷物、牲畜和木材也照旧进入新布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相反，英国对北美的贸易却反而受到了限制。这样，美国的海军储备、木材、牲畜、面粉和谷物允许进入西印度群岛，西印度产的浪姆酒（用甘蔗酿制的一种甜酒）、蔗糖、蜜糖、咖啡和其他商品也允许（而且是用英国的船只）运往美国。到18世纪后期，由于西印度群岛对美国商品的这种需求，英国只好宣布对美国船只开禁。

在其他方面，英国对贸易的垄断也告破产。由于美国渔民被允许在新斯科舍、拉布拉多和马格达伦群岛（Magdalen Island）绵长、崎岖的海岸线上晾晒渔网，结果导致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茶叶、浪姆酒、蔗糖和葡萄酒等的非法贸易。非法贸易的增长十分迅速，1787年，一位新斯科舍的商人说：“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美国货。”20年以后，纽芬兰的总督估计，在那里销售的90%的蜜糖是非法通过美国从法属西印度进口的。到19世纪初期，由于新斯科舍对石膏的需求与日俱增，在帕萨马阔迪湾（Passamaquoddy Bay）的边疆水域，石膏贸易使这种黑市更加活跃。起初，英国当局试图打击这种非法贸易，但最终他们出于自己的考虑还是容忍了这种贸易。

在英国本土，试图保持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商业体系很快便遭到失败。1795年以后，连续几年的农业歉收使面包的价格上涨，进口粮食势在必行。然而，殖民地却不能满足英国的粮食需求，横越大西洋运输的高额代价以及北美收成的波动，最终也抵消了英国给北美殖民地粮食进口的优惠关税。

1803年，在英法之间，战争又起，导致双方关闭了一些欧洲的港口。当美国驶往欧洲的船只遭到英国的阻拦后，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用关闭美国港口来进行报复。这样，就使从加勒比海驶来的英属北美的船只被阻截。然而，其结果并没有使贸易中断，却使美国商人用纵帆帆船和雪橇等其他运输工具来装载货物，填补了美、加之间运输上的空白。由于这种方式的运输，逐渐形成了一些“自由港”，英、美双方的船只都可以在这些港口进行贸易。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严重阻碍了北欧的木材运往英国，于是，英属北美的木材在英国获得极优惠的关税，价格也疯狂的往上涨。从那时起，北美的木材业成为极其有利可图的事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加拿大东部的广大地区不少人从事木材加工和运输业。

总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属北美作为英国商业体系的一部分，直接受到英国与美国和欧洲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直接服从于英国的商业政策。尽管英国对北美的贸易曾进行了种种限制，但实际上，自由的贸易却或明或暗地始终在进行。而英属北美的贸易正是在这两种状况的交替变换中，逐步走向成熟，自成一体。

在法律上，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主权归英国国会。在每一个殖民地，设一个总督，作为英帝国与地方利益的中介；下设行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和司法方面的事务（1791年以前，魁北克除外），委员会成员由英王指定；各殖民地还由民选产生一个议会，代表殖民地的利益。除了这些中央的政治体系，治安法官由总督自行指定。治安法官的任务是：行使地方文职官员的职责，把行政权利扩展到每一个社区，并行使一定程度的地方管制。

在实际上，殖民地的行政程序并不与法律规定的完全一致。对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英国议会实际上干预很少，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尤其如此。1776年以后，英国没有在加拿大征过税。1782年以前，殖民地的事物由英国的商业委员会监督，这种监督只是宽泛的协调各部门，诸如财政部、海关和海军部之间的行动。商业委员会本是英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但在运行中，它的权限却逐渐扩大到管理海外殖民地。以后，内政部（Home Department）承担了这些职责。19世纪初，由于战争的缘故，殖民地的事务分派给国务大臣负责，但国务大臣把主要精力关注在与法国的斗争上，对于那些不太紧迫的问题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因此，实际上英国对殖民地的事务控制很松。1815年，专门的殖民地事务部（Colonial Office）成立，但与以往相比，情况没发生多大改变。

总督，在理论上是英国王权的代表，在殖民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实际上，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具有精神上的影响。出于对自己未来前途的考虑，大多数总督都按照殖民地事务部的模式行事，对行政、司法和立法都很少干预。他们总是寻找一种温和和保守的方式，旨在既遵从上面的政策，又能应付日常事务。在行政事务中，行政委员会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大约每月开一次会，讨论那些重要的议案、发布法规和通过各部门提出的建议。

尽管总督有否决立法和解散民选的议会的权力，但他们往往不这样做，因为与民众支持的议会对立是很不明智的。虽然，总督有官员的任命权，但他们没有对待遇优厚的官职的任命权。一般说来，除了法定的开支之外，他们提出的任何开支都必须依靠议会通过，因此，他们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由于经费总是有限，作为民选的议员，他们关心的是那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如地方的道路、桥梁和学校，等等，他们不愿为那些崇高和遥远的目标投票。所以，作为总督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有限的，并顺从议会多数的意愿行事。

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John Graves Simcoe）是上加拿大的第一任总督。他在任期间，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他按照英国的模式建设殖民地。他对当地的保守派和从美国来的效忠派发放固定的资助。他认识到，要关心普通定居者的疾苦和满足他们的需要，首先就得建立一种有效的土地分配制度。为实现在蛮荒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有序的等级社会的理想，他鼓励人们定居，把大片的土地发放给那些性格坚毅、怀有抱负的人。时间不长，他就在当地培育起一群精英，并建设起一批按标准设计的城镇。

1791年宪法把加拿大分为上、下加拿大两个省（圣劳伦斯河的上游为上加拿大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安大略省；下游为下加拿大省，相当于现在的魁北克省）。它也给了总督和指定的行政委员会以支配王室保有地收入的权利。由于有了财政基础，总督可以不顾议会的反对而做自己要做的事。但经过一系列斗争，1831年，地方收入的控制权最终落到议会手中。于是，在议会和行政委员会之间的敌视和斗争从此接连不断。

1837年，在上、下加拿大都爆发了起义。在上加拿大，是由于总督弗朗西斯·邦德·海德（Françis Bond Head）无视议会和行政委员会的反对，在选举议会的过程中一意孤行，结果使保守党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因而引起改革派的反对。在下加拿大，英裔在经济上的成功遭到法裔的嫉妒和怨恨，结果导致法裔对行政和司法委员会中英裔商人的反对进一步升级。这样，作为下加拿大人口基础的法裔，也要求对政府机构实行改革。此外，经济环境的恶化、农业的歉收，以及由英国和美国银行的倒闭所引起的财政和商业危机，大大降低了加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成为1837年起义的一个直接导火线。

1837年，英国政府拒绝了殖民地激进派要议会掌握财政的要求，激进派以公开的抗议集会作为回应。在蒙特利尔，以帕皮诺（Papineau）为首，把下加拿大的形势与1775年美国的形势相比，号召人民进行一场革命。于是，在蒙特利尔发生了骚动，而且持续了一个夏天。在秋天，武装起来的激进派控制了蒙特利尔附近的乡村。11月，在城里发生了巷战。英国军队进行镇压，许多激进派领导人被逮捕，还有一些人逃往黎塞留。一个月以后，在圣·丹尼斯（St-Denis），起义军挫败了政府军的一次进攻。但是，由于起义军的组织不严密、武器缺乏和战略的欠缺，终于没能支持多久。最后，起义军中有几百人战死或受伤，500多人被监禁。帕皮诺和一些追随者逃往美国。1838年11月，起义军又发动了一次起义，这一次的规模比第一次要小，而且很快又被镇压。参与者中有12人被处决，58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在上加拿大，1837年12月初，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及其800多名追随者，趁上加拿大的英军被派往下加拿大进行镇压之际，向多伦多进发，试图按照美国的榜样推翻英国的统治，建立民主政府。起义军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扛着草叉、棍棒和枪支的杂牌军，起义前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准备，所以，在起义发动之后不到20分钟，就被英国当局的地方军队给驱散了。起义失败以后，麦肯齐仍不罢休，继续纠集一些人马，在布兰特要塞（Brant Ford）发动了第二次起义，又很快遭到失败。再以后，麦肯齐逃往美国，他的两个副手被捕，被处以绞刑，其他几个支持者也被判了刑。

尽管起义失败了，但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惟一的一次起义，它对殖民地的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838年，在下加拿大面临修宪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派德拉姆勋爵到加拿大任总督，并负责规划加拿大未来的政治体制。德拉姆在做了一番调查之后，写了一份著名的报告，即德拉姆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起义所反映的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他还认识到，在加拿大，最大的问题是英裔和法裔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上、下加拿大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种族上的，是两个民族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利斗争。他还提出了解决办法，即用英裔的文化同化法裔加拿大人。他认为，如果能这样做，占多数的讲英语的代表就会在联合的议会中合法地占有优势。一旦法裔加拿大人成为少数，他们自然就会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整个加拿大就会统一。

在德拉姆报告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对上加拿大保守派专权、腐败的批评。德拉姆坚持，在国内事务中，殖民地政府应该对选民负责，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应该来自议会的多数，并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他主张建立市政府和最高法院，认为1791年宪法中，为建设英国国教教堂所给予的资助和给教士的保留地等条款，都应该废除，为了吸收新移民，应该修改土地和移民政策。他还认为，在英属北美，应鼓励一种统一的国家观念，用以抵抗美国的强大影响。

=总之，德拉姆的报告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它不但如实反映了当时加拿大的问题，而且按照英国议会制度的传统为加拿大未来的发展规划了蓝图。特别是从市政府开始，在殖民地建立英国式宪政的提议，对加拿大地方政府的产生极为重要，而以后，正是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基础上，实行了自治，并逐渐生长出独立于英国的省政府，再发展到加拿大联邦政府。

1812年6月，美国对加拿大宣战。由于上加拿大有很多美国来的新移民，在美国人眼中，上加拿大似乎是美国的一个州。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相信，迁往加拿大的美国移民不会对那里的英国政权伏首听命，所以，认为征服上加拿大只是轻而易举的事。1812年，在加拿大驻守的英国军队仅有2200人，在大湖区的西部，印第安人的抵抗也已经被美国所粉碎。毫无疑问，在力量对比上美国占优势。但是，战争并不像美国所设想的那样轻易取胜。在战争中，效忠派并不像杰斐逊所设想的那样倾向美国，他们不愿再回到美国的统治之下，而是参加了英属北美的军队与美国军队展开了勇敢的战斗。此外，英属北美的军队在布罗克（Brock）将军的率领下，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巧妙的利用了美国人与印第安人的矛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英、美双方各有进退。1814年，英国派了增援部队，向美军发动进攻，并取得相对胜利。但正如美国不能战胜加拿大一样，加拿大也不能战胜美国。1814年底，战争就在这种僵持的状态中结束了。

三、英属北美时期的移民

1760年到1840年，是加拿大移民增长较快的时期，这与殖民地当局鼓励移民的政策有关。殖民当局认识到，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既依赖经济资源，也依赖劳动力。1787年加拿大首席法官史密斯写道：“人，而不是树构成这个国家的财富。”他列了一个等式，即：人=力量+繁荣。他认为，欧洲人所占疆土的大小是衡量成功和进步的尺度。在1760年到1840年的80年间，英属北美的欧洲人口增加了16倍。到1841年，那里的非土著人口已超过150万，与土著人口的对比成10∶1。

从1760年到1800年，对于欧洲人来说，移居英属北美是一种机遇。从长远看，英国政府并没有跨越大西洋，大批向北美移民的计划，它认为，那样做会削弱英国本土的力量，因此，英国国会对公民移居北美基本持反对态度。为此，在1749年哈里法克斯建立之后，英国官方一方面希望保护那里的天主教徒，即新斯科舍的阿卡迪亚人；另一方面，也鼓励外国来的新教徒，这些新教徒主要来自欧洲的莱茵河流域。出于保卫殖民地安全的考虑，当军团服役期满时，官方往往在北美解散这些军团，并鼓励士兵留在那里，把殖民地的土地分配给士兵。但是，1760年以后的15年间，在上、下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定居的大多是从美国来的效忠派。虽然英属北美的文告宣布对于从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州来的居民，在加拿大和新斯科舍都可以获得土地，但这些地方来的移民却主要去了新斯科舍。这是由于，当时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对于定居者来说还没有开放。从欧洲来的移民和毛皮商大多去了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总的来讲，由于加拿大冬天寒冷，移民的数量非常有限。

有些人主动从欧洲吸引移民，他们通常是先在英属北美购买一大片地产，然后再去欧洲招徕移民。18世纪70年代，新斯科舍有一位官员迈克尔·弗兰克林（Michael Franclin）从英国约克郡农村招徕了大约1000名移民。由于英国的地租上涨，这些移民离开了农场，来到新斯科舍迈克尔·弗兰克林的地产上安家。10年前，另一个投机商，亚历山大·麦克纽特（Alexander McNutt）也从爱尔兰说服了600人来到新斯科舍。这种大批的移民很快就被禁止了，其理由是对原居住国家的发展不利。但是，人们不顾法律的禁止，仍源源不断的有一些爱尔兰人来到纽芬兰从事渔业。1770年以后，也有一些苏格兰高地来的移民在圣劳伦斯湾沿岸地区安了家。

这一时期，加拿大移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美国。美国革命之后，13州中反对美国独立，仍然效忠英国王室的居民来到加拿大，成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公民，他们被称为“效忠派”。1783年到1784年，大量的效忠派来到加拿大。其中，大约有35000人来到新斯科舍，9000人去了魁北克。他们的到来使殖民地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改变。在新斯科舍，人口增加了一倍。在芬迪湾的北部，1780年，那里欧洲人的后裔还不过1750人，到这里来的效忠派就有14000人到15000人，这就使效忠派在新布伦瑞克这个殖民地占了多数。在圣约翰（1798年后，改称爱德华王子岛）和布雷顿角（1784年，成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直到1920年）这两个人迹罕至的小岛，大约有1000多效忠派安了家。在内陆，大约有7000名效忠派在伊利湖的北岸、尼亚加拉半岛、昆蒂湾（Bay of Quinte）周围以及圣劳伦斯河的北岸定居，那时，这些地区基本上还无人居住。在黎塞留河口、圣弗朗西斯湖（Lake St.Francis）岸边和渥太华河的下游，也有1000名到2000名移民定居下来。

作为一个群体，效忠派所具有的共性并不多。他们中有黑人、白人、易洛魁人；有受过教育的，也有没受过教育的；有富人，也有穷人。总之，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他们中间，虽说有富人，但只是少数。大多数效忠派是普通人，是小农场主、工匠、劳工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来到新斯科舍的效忠派中，大约有3000是黑人，他们移居这里，是为了逃脱奴隶的地位。但实际上，他们虽然在谢尔本（Shelburne）、迪格比（Digby）、切德巴克托（Chedabucto）和哈利法克斯等地定居下来，他们中却只有极少数摆脱了奴隶的地位。1792年，他们中大约1200人离开了新斯科舍去了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在移居大湖区北岸的人中，大约有2000名印第安人，他们主要是易洛魁六部落的人，属于莫霍克人（Mohawk），由首领约瑟夫·布兰特（Joseph Brant）领导。他在格兰德河谷地区（Grand River）获得英国王室特许的土地，并以对英国王室效忠来作为回报。

无论效忠派移居加拿大的动机如何，大部分人在新环境下面临着困苦的生活：艰苦的劳动、衣食无着以及无处居住。可想而知，一下子那么多人涌入一个地区，随之产生的困难是自然而然的。成千上万的人需要救济，土地需要测量和分发，供给和住房的大量需求也使物价上涨。因此，在效忠派之间，即先到的和后到的效忠派之间，存在着紧张局势。由于上加拿大的总督西姆科赞赏和鼓励美国先锋派对农业的开拓精神。他希望加拿大的新移民也能像他们那样开垦加拿大的荒地，所以，他尽可能的为新移民准备了食品供应和廉价的土地。1791年以后，从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涌入了大批移民。他们中有贵格派教徒（Quaker）、门诺派教徒（Mennonite）以及其他的和平主义者。1776年到1783年之间，这些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是中立的，不受欢迎的人物，于是移居英属北美。到1812年，在上加拿大，大约有80000名居民，其中差不多80%的人多少带有美国的背景。但真正的效忠派及其后代却不到总数的1/4。

像大部分移民一样，这些新移民相对都很年轻，年轻人和儿童占大多数，因此，这里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女性一般在20岁出头就结婚，而且，往往都要生几个孩子。于是，英属北美的出生率急剧增长。据新布伦瑞克一名传教士计算，在1795年至1800年的5年之间，他就为48对夫妻举行了结婚仪式，其中曾为295个婴儿做了洗礼，却只为17个人做了临终祷告。在18世纪后期，由于民族和语言关系，虽然移居魁北克的人很少，但人口增长的情况与上述情况也差不多。总之，在整个18世纪，英属北美的人口以每25年至27年翻一番的速度迅猛增长，平均每年增长了大约2.8%。

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潮又高涨起来。起初，移民大多来自苏格兰高地，1815年以后，则来自整个英伦三岛，特别是爱尔兰。据官方最低估计，在19世纪前半期，有100万英国人移居北美殖民地。他们中60%是在1842年以前到来的。当时，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蒙特利尔，他对这里移民到来的情况有记载。他看到在码头上，新到的移民以几百人为一批，接踵而至，他们拖儿带女，携带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行李，气势非常的壮观。

往北美大量移民是由于英国国内的环境变化引起的。当时，英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欧洲其他国家。1780年，英国总人口还不过1300万人；1831年就超过了2400万人。与人口的增长同时，农业和工业革命也在摧毁着英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在英格兰，圈地运动之后，签订合同的个人持有地代替了过去的敞地、公有地和集体农业。在苏格兰，人们试图打破传统的宗族社会，把苏格兰谷地变为养羊的牧场。在爱尔兰，土豆的种植使乡村人口急剧膨胀，随之引起农场的一再细分，农场越来越小。到1821年，爱尔兰乡村人口的密度已经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最贫困和悲惨的地方，许多人成了无产者，教育水平低下，思想迷信，社会秩序混乱。起初，苏格兰的地主试图把失去土地的佃农重新安置在沿海一带，让他们从事渔业或海草灰业。但1815年，海草灰业衰落了，人们又试图改进苏格兰高地的农业，提高其效率。这种改进的农业是大面积耕作，常常是以残酷的清除农地上的人口为前提。随着新品种的种植和农艺的改进，英国的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公有地上的放牧权被剥夺以后，公有地占有者、小土地所有者被迫进入了农业劳工的行列或迁居到正在发展中的城镇，也有人在乡村从事手工纺织业。但是，无论在乡村还是城镇，劳动力都大量过剩，工资非常低下，劳动条件恶劣，工作时间很长。例如，在家庭纺织机前工作的契约工人，开始时，他们还可以勉强生活，但到19世纪初，由于技术改进和工厂生产的加速，家庭生产很快被淘汰。加之1815年，英国与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使大量士兵复员，战争工业的停滞也使大量相关人员无事可做。总之，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有一个地方能容纳这大量过剩的人口，而且，最好还能为英国的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消费英国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迅速地扩大殖民地。

在1815年，开拓殖民地的好处在英国已人人皆知，官方指导的移民运动也从这时候开始了。当年2月，官方第一个关于移民的法律刊登在爱丁堡的报纸上。以后，通过官方、非官方的渠道，宣传的力度越来越大。政府通过各种议案，大土地所有者积极参与吸收移民，特别委员会对移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做出调查，以便不断改进，社会上的慈善部门也进行了积极的配合。经过所有这些力量的共同努力，制定出了移民法规来指导移民运动。这一时期，从英国往英属北美殖民地移民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那时，横越大西洋的旅程非常艰苦。从英国到魁北克，海上的实际行程至少要30天，但一般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整个行程却要持续11～12个星期。在开始阶段，船主提供的客运不能保证基本供应，人们拥挤在低矮、肮脏、空气不流通的船舱里，食物和水都没有保障。从1835年起，船主开始提供基本供应，这就是在旅途中提供水、饼干和燕麦片。运送移民的船通常也是运木材的船，船主去时把木材从殖民地运抵欧洲，回来时再把移民从欧洲运抵殖民地。当时一艘400吨的船，甲板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在甲板下面的船舱里，两边可以各摆放32个上、下铺的床位。在1803年，这样一艘船 一次可以运输200名移民。到1828年，可能是中间加了一排床位，这样一艘船可以运输300名移民。由于许多船是超载运行，所以运输途中，事故屡屡发生。

船上恶劣的卫生条件也使疾病时常蔓延。在1820年，有一艘船，詹姆斯号，从爱尔兰的沃特福德（Waterford）开往哈里法克斯。船上共运送了160名乘客，当到达目的地时，有5人病死，被扔进大海；还有35人由于病得太重，不能继续前进被留在纽芬兰岛；其他人不同程度的得了斑疹伤寒。1832年夏天，霍乱流行，死亡和痛苦笼罩了整个开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船队。尽管殖民当局在距离魁北克下游30英里的格罗斯岛（Grosse Ile）建立了检疫站，所有到来的船一律要停下进行检疫，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两个城市也建立了健康委员会和检疫站，但是，疾病还是蔓延开来。在这两个城市，一个星期之内，就有250多人得病。不久，两个城市每天各有100多人死亡。在那段时期，所有的学校和商店都关了门，惟一开门的只有咖啡馆。9月，当流行病结束的时候，官方宣布，在魁北克城，因霍乱死亡的人数有3500多人；在蒙特利尔，有2000人；在上加拿大和东部省份，也有几百人。两年以后，又一场流行病蔓延，在上、下加拿大，共有1250人死亡；在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也有不少人死于疾病。

1801年至1815年，大约有10000名苏格兰人来到英属北美，其中不乏精英人物。有一位塞尔刻克（Selkirk）的伯爵叫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他在移民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他具有财产、精力，并深深执著于在北美开拓殖民地的事业。受当时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影响，他立志要在北美建立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苏格兰人居住地。1803年，他与800名移民一起，从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来到爱德华王子岛，在那里，他申请了一块土地。第二年，他在上加拿大圣克莱尔湖（Lake St.Clair）附近又申请到一块土地。他想在这些土地上建立盖尔人的社区，使之成为抵抗美国扩张的屏障。但是，由于土地处在沼泽地带，对人的健康有损害，再加上当地政府对他的计划不感兴趣，他的计划很快就夭折了。1812年，塞尔刻克伯爵又从哈德逊湾公司得到一大片土地的资助，随之，他把兴趣转到西部。他在红河和阿西尼伯因河（Assiniboine）地区建立了另一个社区。到1815年，有350个苏格兰人来到红河地区。这里的居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这些困苦有来自西北公司（North-West Company）的反对，也有洪水和蝗虫灾害。19世纪20年代，在这里定居的人口得到发展，这不仅由于苏格兰人接连不断的到来，还由于退役军人在这里定居。此外，还有信奉天主教的梅地人的数量不断增长。最重要的是，塞尔刻克伯爵根据他这些冒险经历，在1805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苏格兰高地人现状一瞥——移民的影响及其根源》（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with the View of the Causes and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Emigration
 ）。在书中，他对反移民运动的观点提出挑战，赞扬了移民运动中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书中还描述了在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和上加拿大，苏格兰人是如何建立农场，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等等。当时，他这本书对鼓励英国国内的移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815年以后，英国政府考虑到，这样大量移民到英属北美，势必将与南面的美国结怨。为了防范美国，政府鼓励移民前往上加拿大，并对具备一定资格的移民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低地大批被遣散的士兵、失业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爱尔兰一些最穷困地区的天主教徒和其他一些人，总共6500人，越过大西洋，来到上加拿大的彼德伯勒（Peterborough）、伯斯（Perth）和丽都河谷（Rideau River）地区。总的来讲，这种移民方式是成功的，被提供帮助的移民对政府十分感激，努力开发殖民地，并进一步促进了移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帮助安置移民耗资巨大，政府最终还是无力继续实施这一计划。

经过政府干预，集体的大量移民得以实现。1824年，英国政府通过法令，把上加拿大约250万英亩土地，其中包括休伦湖边100多万英亩土地，卖给加拿大公司。加拿大公司是一个移民公司，它在英国和爱尔兰所有主要港口都有代理机构。这个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在获得殖民地的土地之后，就在英国的各城市、乡村进行鼓动宣传；介绍殖民地的地图、小册子和广告在英国各地流传，在英国全境掀起不小的移民浪潮。那时，英国国内人心浮动，极易受宣传品的影响，一些轮船公司的代理机构在乡下游说，招引去殖民地的船客。此外，已经到达殖民地的移民寄钱给在英国的亲人，或是为在英国的亲戚购买船票，特别是一些人来信，诉说在殖民地获得成功：廉价的土地、优厚的工资、丰富的食品，尤其是殖民地没有英国那么多的人，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移民的情绪，使集体性的大量移民得以实现。据估计，当时在1000名英国人中，就有10人决定越过大西洋去移民。在1820年至1830年间，英国有许多人变卖了全部家产，换来很少一点钱，又孤注一掷，作为盘缠，投入到殖民地的冒险中去。

四、乡村生活

泰奥菲尔（Theophile）和菲利西泰·阿莱尔（Felicite Allaire）是18世纪60年代居住在黎塞留河边的一户人家。他们的生活状况可以部分地反映当时英属北美的乡村生活。他们住在圣-奥尔（St-Ours）教区的庄园里，有一所不大也不小的房子。他们的农场紧靠河边，是一条狭长的土地，沿河有100米宽，1500米长，大约有27阿尔旁（即23英亩，或9公顷）。这样一个农场在当地算是小的了。大约在离河800米处，他们开出一条路，通向树林和灌木丛。他们在灌木丛里打柴，获取筑篱笆、盖牲口棚的材料。他们用篱笆把自己的农场分割成几部分，菜园有0.6阿尔旁，草场有7.4阿尔旁，其余的（大约19阿尔旁）种了庄稼。在这19阿尔旁土地上，泰奥菲尔种了小麦、燕麦和豌豆。但是，这片庄稼地不是每年全部播种，有一半土地休耕。1765年，殖民地曾做过人口和财产调查，根据那次调查，泰奥菲尔家有两匹马、两头牛、两只绵羊和两头猪。他家的人口除了他们夫妇以外，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还有泰奥菲尔与前妻生的两个女儿。这样的财产和人口状况，与当地其他人比较，算是困难的了。

在黎塞留河流域，类似的农场很多，它们都呈狭长状分布在河的两岸。在黎塞留河的下游，也是大大小小的农场，一直延伸到与圣劳伦斯河的交汇处。1765年，一共有1750个居民居住在圣-奥尔、索里（Sorel）和圣-丹尼（St-Denis）三个教区。在黎塞留河的下游，居民住得比较靠近，形成许多6～12户的小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教堂。居民的房子有16英尺长，是用方木盖成的。泰奥菲尔的房子比较小，只有一个房间。他们在这里烧饭、吃饭，也在这里睡觉。在屋顶上有一个阁楼，孩子们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存放一些东西。当时，各家的家具都很少，一般有一个桌子、几把椅子，还有碗橱、衣橱、床等，这些家具是用松木做的，此外，还有茶杯、叉子等物。生活富裕的人有烛台、铁柜等，再有就是生产工具了。

19世纪，黎塞留河流域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没有什么变化。在4、5月间，他们犁地和播种，这些工作一般由男人来做；女人和孩子在菜园种菜。播种过后，男人一般修理栅栏，以防牲畜的进入；他们还修排水沟、修农具等。女人则有忙不完的家务、喂牲口、挤奶和管理菜园。夏天还要准备和储藏冬天的干草。9月是收获的季节，全家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进行收割和运输。大农场在这时还要雇工来帮忙。在粮食收回之后，人们要把篱笆放倒，让牲畜进来吃残存的粮食。随后是秋耕。冬天来临，人们把牲畜宰杀，把肉贮存起来。女人们要在冬天为全家人准备一年穿的衣服和被子。1、2月间，男人们在谷仓里脱谷、到树林里打柴。大农场生产的多余的粮食、肉类和奶油在缴过什一税后，也要在这个季节拉到市场上去卖。在早春，整个圣劳伦斯河谷上上下下也会筑起熬糖小屋，做枫叶糖浆。

19世纪的人口统计记录可以部分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在黎塞留河的下游，男子结婚的年龄一般在20岁到30岁之间，女子则在20出头，不结婚的人很少。结婚的时间大多在秋天或冬天农闲的时候，孩子出生也集中在某几个月份，这反映了乡村生活的特点。那时，非婚生子女很少，出生率相当高，达47%～52%；死亡率却相当低。尽管天花、霍乱和伤寒都曾夺去许多人的生命，饥荒也时有发生，但黎塞留河流域的死亡率从来也没有太高。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好。婴儿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尤其在一岁以内，过了一岁以后，存活率就高多了。到了19世纪，婴儿的死亡率有所下降。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家庭规模的大小，同时，也可以说明人们对婚姻的观念。泰奥菲尔第一个妻子叫阿玛波尔·梅娜尔（Amable Menard），他们一起生活了6年，直到她去世。他们共生了5个孩子，却只有一个活到了幼年。以后，鳏夫泰奥菲尔雇寡妇菲利西泰·奥黛（Felicite Audet）做保姆。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而且一直活下来。在阿玛波尔死后一年，泰奥菲尔与菲利西泰结婚，在6年里，他们又生了3个孩子。1767年，泰奥菲尔去世，菲利西泰很快又结婚，并为她的新丈夫至少生了3个儿子。所以，在18世纪70年代，菲利西泰的第三个家庭至少有8个孩子。

在下加拿大，居民的生活受领主和教会的双重控制。在这里，与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一切土地归领主所有，农民每年要向领主缴纳年贡和租金。尽管农民可以出售、转让或抵押他们的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权始终归领主，他们随时可以没收农民正在使用的土地。此外，农民对领主还有其他方面的义务，如在购买土地、使用公共牧场、捕鱼和熬枫叶糖浆时，都得向领主缴纳一定的费用。对于贫苦农民来说，根本没有钱付款，只能限期拖欠。1840年，索里的穷人至少欠领主92000利伏尔（旧币制单位），圣-奥尔的穷人欠领主71000利伏尔。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领主对农民的这些权利和义务，由于教会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加强。在教区的社会生活中，领主同样具有特权，各种仪式中，领主要占有显赫位置，到教堂做礼拜，领主也要坐在第一排。

天主教对居民的生活发挥重要影响。宗教规则是居民的行为规范，教士在精神上的权威使教会在教区发挥重要影响，在经济上，教区居民也要向教会缴纳供品。根据法律，居民要缴纳什一税，其数量占到居民总收成的1/26。此外，居民还要交安息日、教堂座位和定期修缮教堂的付款。如果把对领主和教会的付款加在一起，估计会占农民生活支出后剩余的一半。这些付款限制了农民在财富上的积累，使教会和领主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享有无上权力。但是，下加拿大这种封建权力已经不能决定一切了，也不能完全控制居民的生活。比如，领主不能决定纳贡人种什么，也不能限制他们的日常行为，农民有独立行动的自由。对教会也是一样，教区居民必须让教会给孩子做洗礼，但是，居民们也热衷于传统，常常保持那些被教会看做迷信和巫术的种种做法，对这些，教会虽然反对，却也控制不了。对教会强加于居民的经济负担，他们也进行了不屈的反抗。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黎塞留河下游这三个教区的发展是下加拿大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1760年以前，这里的生活没有显著变化。在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安家的人越来越多。青年男子在亲戚的帮助下开垦荒地、建筑房屋和谷仓。不久，开荒的速度加快，先是在河边，随后向外扩展，直到整个地区都开垦出来。19世纪初，这里已经全部是农田，树林看不见了，小村庄也变成了小镇。18世纪90年代，索里是造船中心，19世纪20年代，是圣劳伦斯河上汽船的停靠码头。1815年，圣奥尔是一个大约有60栋房子的小镇，其中许多人家都很富裕，盖了很坚固的石头房子。镇中央是教堂和教士的住宅，在不远处是领主的豪宅。镇上住着商人、艺人和许多有钱人。1840年，圣-丹尼有123栋房子，有酿酒厂、面粉厂和锯木厂，人口已超过了600人，其中有商人、公证人、磨房主、铁匠和木匠等。1825年，总共有11000人住在这三个教区。

此时，对于大多数男子来说，要想在父母身边再新开垦一个农场已不可能。在索里，居民只好把原本不大的土地再行分割。为补充收入的匮乏，这里的人必须在农闲季节做些毛皮业的零活。在18世纪90年代，对于索里的居民来说，他们在毛皮业挣得的钱的确使生活富了一些，但好景不长。1790年到1831年间，索里的人口增加了4倍多，农场被分割得更小了，一般都在35英亩以下。农业收入十分有限，但毛皮业对工人的需求却在下降，人们没有挣钱的其他来源，这个教区变得越来越穷。

与索里不同，圣-丹尼却显得繁荣。1831年，这里的居民平均每人占有67英亩耕地，这些土地不但可以养活这里的人，而且，还有剩余粮食运往蒙特利尔的市场出售。这两个教区之所以有这种不同，原因是圣-丹尼的人们修改了继承法。当人口增加的时候，他们不是把地产在儿子中平均分配，而是只留给其中一个儿子，其余的子女则离开土地到别处去寻找生路。这样，很多人去往城镇，做了工人或工匠，留在乡村的人越来越少。1831年，在圣-丹尼每一个家族中，经营土地的人都是少数（在1765年，每个家族经营土地的要超过9/10）。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很好，他们有很大的房子，不错的家具；有的人有很大的农场，也有不少牲畜。当然，这里也不是所有没分得土地的人都去了城镇，有一些人宁愿留下来。结果，这些留下的人生活得很悲惨，他们或者做了佃农或者日工，过着非常穷苦的日子。

18世纪后期，位于安大略湖西岸的汉密尔顿还是一片荒原，枫树林中夹杂着灌木。在小山坡上，生长着橡树、松树、岑树和雪松。这里土地潮湿，气候相对温暖，平均每年有188～195天的生长期，非冰冻期有120～140天，加之这里土地肥沃，是农作物生长的好地方。由于它地处通向上加拿大省西部的交通要道，因此，很快发展起来。

1821年，大约有将近200户人家（1250人）居住在汉密尔顿。罗伯特·威德（Robert Wade），42岁，已婚，是8个孩子的父亲，1819年，他移民到这里。他原是英格兰东北部德拉姆（Durham）县的佃农，由于经营成功，积蓄了不少钱。来到汉密尔顿以后，他在湖边买了一块200英亩的土地，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家产。他用原木在地产的边上盖了两座房子，养了6头牛、8只绵羊、10头猪、2匹马和1头驴，他开始耕种这块土地。一年以后，他在原有的地产边上扩大了30英亩，而且在里斯湖（Rice Lake）北面的奥特纳比（Otonabee）获得资助，得到了另一块土地。1821年，他建立起综合性的农场。

与罗伯特·威德同期到来的人并不个个都这么成功。在19世纪的头20年，从美国陆续来了不少效忠派，他们也在汉密尔顿安了家。这些人虽然在美国曾经有家业，但是，来到加拿大还是要重新创业。还有一些移民来自英国，其中至少有8名前海军军官，他们享受一半的养老金，这保证了他们在这里能过相当不错的生活。其余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有的只有力气和创业的决心。对于他们来说，通往成功的路是长期、艰苦和命运叵测的。

在1820年以前，汉密尔顿有王室保留地。这些土地对移民开放，价钱不贵。但在那以后，王室土地就不对移民开放了，如果移民想得到，只能租借。这些保留地被放置一边用来资助教会和政府机构。还有超过一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没有开垦，由投机商把持。这种状况就意味着，谁想得到土地就必须付出大笔的金钱，向投机商购买。与王室土地的价格相比，投机商手中的土地就昂贵多了。湖边地最贵，其余的按位置和土地的质量价格不等。19世纪20年代早期，已清整过的土地平均每英亩15先令，荒地差不多要一半的价格。但在这里安家的人，不但要准备出购置土地的钱，同时还要准备80～100英镑用来购买工具、牲畜、种子以及盖房子、谷仓等，总之，一户移民至少要准备150英镑，才能建立一个100英亩的农场。没有这些条件，就得去做雇工或租种别人的土地。1821年，在汉密尔顿，各种成分的农民都有，而且贫富已经很悬殊：有1/3的农民租种王室保留地；经营土地的人中有一半是佃农；镇上有1/3以上的土地归1/10的人所占有。

到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罗伯特到来20多年以后，地价猛涨。清整过的土地价格上涨了3倍，荒地上涨了2倍多，地租则上涨了5倍。随着地价的上涨有些人发了财，到1834年，罗伯特·威德的财产已经有1600英镑，农场被分为几个部分来经营。在他的儿女组成新的家庭以后，地产又扩大了，地边的树林往后退了很远，在靠湖边的农场建起了质量好的房子。镇上的道路改善了，有通往市场考博格（Cobourg）的马车。但是，移民的继续到来冲击了当地的劳务市场，在地价上涨的同时，工资却降了下来，这使汉密尔顿的社会迅速发生分化。然而，由于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人口有较快的流动，所以分化的形式也不是固定的。对于一般移民来说，汉密尔顿只是一个取得经验、挣一点钱以便向其他地方迁徙的暂时落脚之地。但对有钱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既可以在这里置办产业，也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19世纪中期，汉密尔顿已经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城镇，镇上有图书馆、业余剧团，也有板球俱乐部和狩猎俱乐部。

1810年新布伦瑞克全省共有居民30000人，由阿卡迪亚人、印第安人、美国来的效忠派和英国来的移民组成。这些人一半住在圣约翰谷地，其余的零散分布在沿海地区。当时，圣约翰是一个商业城镇，由于它是芬迪湾上的港口，海上贸易比较发达，有3000名居民。新布伦瑞克的首府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在那时还是一个大村庄，住着不到200户居民。

约瑟夫·戈宾斯（Gubbins）是19世纪初英国派到新布伦瑞克的民兵督察官，负责民兵训练，以便在加、美发生战争时由民兵担负起战斗任务。1810年，他带着妻子、3个孩子和9个随从来到这里。在做督察官期间，他巡视了新布伦瑞克的大部分地区，对那里的民情有较多的了解，并写书对他的见闻做了记载。根据他的记载我们了解到，当时在新布伦瑞克旅行并非易事，那时到处都是荒原，荆棘丛生，没有道路，除了少数居民点以外，大部分地区被森林覆盖。在冬天，交通相对方便一些，借助于冰冻的河道，马车可以轻而易举地每天行走60英里。夏天就不行了，人们必须穿过林木丛生的小径，行程既艰苦，速度也很慢。在圣约翰河谷地区，相对先进一些，这里还有一些道路，除此之外，他只能乘独木舟或无篷船旅行。当他往希迪亚克（Shediac）以北走的时候，不能再骑军马，必须换上当地人骑的小马，骑这种马每小时只能走5～6英里。

在弗雷德里克顿北面有一个村庄叫米克麦克（Micmac），每年夏天，有40户到50户人家聚集那里。他们用桦树皮搭成小屋，住在里面。戈宾斯到那里去，得知他们是新英格兰公司的传教士。新英格兰公司是最早来加拿大的一个传教士使团。这些传教士在那里种粮食、种土豆，也打鱼、砍伐一些木材出售。经过观察，戈宾斯注意到，随着新英格兰公司的到来以及他们的开发，这里居民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树木被砍伐，北美驯鹿等动物在逐渐减少，而这些正是当地印第安人生活的基础。新英格兰公司的人信奉英国国教，他们努力使当地印第安人基督教化，为此，不惜花费金钱对印第安人的子女进行训化。但在戈宾斯看来，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幸福，相反，他们所到之处，随着农业的建立和发展，印第安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却遭到了致命的破坏。而且，由于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帮助，使印第安人变得懒散、怠惰和依赖，烈性酒不但损坏了他们的人性，也使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减少。

1810年，新布伦瑞克从整体看比较落后，开垦的土地面积很少，只有0.25%。虽然在一些地方有人居住，土地却没有开垦出来。在一些地方，人们把树砍倒，但砍树的目的是为了盖房或烧柴，在取材之后把很高的树桩留在地里，使这些土地在很多年内无法耕种。这里的民情也不尽人意。经过调查，戈宾斯看到，在许多地区，人们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得过且过；政府的行政管理松懈，矛盾百出；许多村庄没有教堂，人们的行为缺乏道德规范；医疗方面的情况就更糟。戈宾斯认为，这些不好的东西是由美国效忠派带来的。这些效忠派懒散，不愿经营，很少建立地产和财富，他们惟一的财富是有很多孩子。这些陋习不但影响到成人，而且影响到下一代。而英国的传统：清洁、节俭、善于治理和精于烹饪，在新布伦瑞克很少体现。此外，戈宾斯还看到，在这里阿卡迪亚人对英国王室的忠诚，始终受到怀疑，这不利于地方的发展。戈宾斯认为，新布伦瑞克之所以是这种情况，与它的生活容易，做一点事就可以生存有直接关系。总之，19世纪初的新布伦瑞克是一个农业社会，这里的人们除了生产粮食以外，还生产其他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不需要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就造成了生活的封闭和落后。在戈宾斯的书中，他也看到民情的一些好的方面，如，这里的工资相对高一些，移民中有互助团体，这里的老人和弱者可以无偿获得生活资料，等等。

五、城市生活

1840年以前，相对农村来说，在英属北美，城市人口要少得多。1760年，圣劳伦斯河流域的城市人口不足1/6；1840年，整个殖民地的城市人口只占10%。尽管人数不多，城市及其周围社区的生活却占重要位置：通过城市，新大陆与欧洲相连，政治、思想、文化甚至房屋样式都继承了欧洲的传统；移民通过城市来到新大陆；殖民地的官僚、商人以及社会精英居住在城市；城市中有报纸，借助传媒，英国本土甚至整个欧洲的消息都可以很快传遍殖民地的穷乡僻壤。总之，城市对殖民地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842年，像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已经很时尚很充满活力。

1760年至1840年，加拿大的城市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功能方面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城市网络系统。18世纪后期，超过3000人的城市只有魁北克城、蒙特利尔和哈里法克斯3个。到1840年，3000人以上的城市已达到10个，稍小一点的城镇就更多。这些城市在殖民地的沿海和圣劳伦斯河流域散开，城市之间有道路相连，像一张网，也像人体的神经，把殖民地已开发的地域联系起来，也运作起来。1821年，魁北克城有人口15000，但这时它已不再是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跃升为英属北美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市，到1840年，那里的人口达到40000人。19世纪初，约克镇的发展迅速，1832年它的人口超过金斯敦成为上加拿大最大的城市，有13000人（不久与多伦多合并）。19世纪30年代，在东部，圣约翰的发展超过了哈里法克斯。

在这段时间，城市设施发展很快。人们认识到建立新设施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也与居民的利益紧密相关。城市领导在城市管理和交通运输上发挥了作用，由此推进城市的扩展。许多小地方相互竞争，希望能在国家和地方取得重要地位，或是使重要的交通干线从自己的城市中经过，以便通过官方的力量使自己获得更快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金斯敦由于修凿了丽都（Rid-eau）和特伦特（Trent）两条运河，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随即迅速发展起来。到1840年，法官、治安巡视员、税收人员、王室土地代理人、地方教士、学校监督员以及执照检查员等，在城市中普遍出现，成为城市管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道路修建方面，英属北美的城市吸收了纽约百老汇的教训，大大拓宽了道路，不再把大道修成8英尺宽，而是100英尺宽，从而避免了交通的阻塞。道路设置的中心是一个广场或是花园、小树林，多条道路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

城市规划在那时还没有，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完全是经济或军事的需要自然而然形成的。在那时，商业最先发展起来，贸易的情况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类型。在加拿大，最早的城市必然是商业中心，由于那时道路还未修建，所以必然地处海边或重要河道。如，蒙特利尔是圣劳伦斯河的港口，在伊利（Eric）运河以及圣劳伦斯河上的其他运河修成以前，它是伸向上加拿大的惟一通路。又如多伦多，正是铁路的修建，才使它迅速的发展起来。总之，在英属北美的每一个殖民地，都有其商业中心，这些中心不仅交通便利，而且，信息也灵敏。如，蒙特利尔的法语报纸能很快地传达巴黎的消息。每一个殖民地的中心城市都首先报道英国的消息。但是，由于当时各殖民地还没有组成联邦，所以分别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各殖民地都关注欧洲，殖民地之间的城市联系却不多。

城市依其大小、作用是分为等级的。在蒙特利尔、多伦多这些直接与欧洲城市发生联系的城市，下面是次一级的城市，它们是地区的中心或是各殖民地的商业中心。它们的人口、贸易额以及对地区市场的辐射范围都要小一些。在经济和信息等方面也从属于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城市。如19世纪40年代，在圣约翰和哈里法克斯的报纸上，很少有商业信息报道，这些地方报道的消息往往是魁北克和蒙特利尔10天前早已报道过的旧消息。

再往下，是更低一级的商业体系，它们一直伸向遥远的穷乡僻壤。这一层体系由货栈、铁匠炉、客运马车、小旅店、磨房和杂货店等所构成，它们组成乡村里的商业生活。在这里有土特产的收集人、乡村贷款的提供者、外来商品的供应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货栈商人，他们在乡村起着核心作用。他们是大城市商业和金融业的下属机构，有时还与英国的工厂、银行或商业公司有联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以上几个层次构成加拿大的城市网络。

说它们是城市网络并不是说这三级都是城市，而是通过这种网络与上至欧洲，下至穷乡僻壤发生联系。实际上，在1840年，即使是最大的城市，与现代城市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蒙特利尔、多伦多、魁北克城、哈里法克斯和圣约翰在那时都是很小的，所占地域并不大。这几个城市都有码头、货栈、杂货区和时髦的街道。富人和穷人住在不同的地区，有明显的区分。19世纪30年代，多伦多的国王大街是这样一幅图景：公牛拉的马车在街上缓缓而行，不时有粪便留在街道上。由于多伦多地处安大略湖畔，所以差不多一个街区就有一个热闹的鱼市。街上，穷人和富人接踵而行，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市的东部是老城，富商的住宅雄伟而别致。新移民或劳工的陋屋也在这里。西部有不少市政机关，也有一些私人住宅，这些建筑保持着英王乔治和早期哥特式的风格，典雅而美观。在更远处，是普通平民的住宅。

在蒙特利尔，那时商业区占5个街区。据一位旅游者的观察，靠近圣劳伦斯河边，有码头、货栈、掮客和律师的事务所、酒店、零售商店、银行和保险公司，也有一些轻工业。有些商人的办公室就在货栈中间，也有的设在3层或4层高的楼上，相当考究。建筑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办公室也分散在这一带。工匠的作坊要离河远一些，铜器铸造商、搬运公司、蜡烛制造商和其他手艺人住在离河远一些的街上，那里的地价要便宜一些。大一些的工厂坐落在城市的东西两头。那时候，皇家山（Mount Royal）的南坡还是农田，但也已经有一些发家的皮货商在那里建房。

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城，不同种族的区域划分已经出现。在这两个城市，英裔人口集中在商业中心区。其他地区，是法裔手艺人、劳工和小店主集中居住的地方。这种布局清晰地反映着财富和权利的分配状况。虽然法裔加拿大人的财产主要集中在蒙特利尔和魁北克两个城市，但这里的银行、保险和批发等最赚钱的行业却主要由英裔加拿大人把持。这些机构设在雄伟的乔治式古典风格的大厦里，显示着英裔在这些城市中的地位。这里修建的英国国教的教堂与伦敦的圣马丁（St.Martin-in-the-Field）大教堂极为相似，也标志着承袭了英国的文化传统。

在小城镇，建筑不像大城市那么稠密，甚至与周围的乡村没有太大区别。在大城市，由于收入、地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往往使家庭和个人呈现不同特色，造成人群的明显分化。在小地方，人们的这种差别却不大。相反，在那里，人们都视自己为社区的一部分，极易形成凝聚力或一种浓厚的地方主义情绪。这种地方主义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来，如报纸、镇政府的会议、道路的改建等，其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地方事务的发展。德拉姆勋爵曾发现，在上加拿大的一些小城镇就存在着这种地方主义。他在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写到：“在这个省，没有一个大的中心把所有分散的部分聚在一起，没有一种大家都习惯遵循的行为和情绪，也没有一种习惯的交往把各部分连成一种统一的力量。它有的只是许多小的中心和团体，各种情绪和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科堡（Cobourg）位于安大略湖边，在当时是上加拿大发展迅速的一个小镇。1820年，它还仅仅比一个村庄稍大一点，19世纪30年代，就发展成一个商业中心，并扩展到汉密尔顿附近。这里的水、陆交通都很发达，1833年，有汽船从这里通向里斯湖的北岸，有马车通向约克镇和金斯顿。30年代末，皇家邮政的邮船把它与美国罗彻斯特和安大略湖畔的其他口岸相连。1837年，科堡出现了合股公司。5年以后，这里又有了谷物加工厂、锯木厂、10个旅馆和酒店、4个马车制造厂、2个银行的代理机构和一个保险公司的办事处。除了这些工商业机构以外，以后又建了一个机械学院和一个神学院。镇上的居民也有多种成分：批发商、零售商、皮革商、家具商和面包商，还有律师、医生、理发师、药剂师等。由于科堡是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县的县城，这里还住着几个县里的官员、省里的邮政官和税务官，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人。这里大部分住房是一层半的砖房子，有少数富商的房子很大。英国国教会在这里修建了维多利亚学院，这是一座背靠安大略湖的漂亮石头楼房。从1843年一所房子出售时标出的示意图，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居住水平。这所房子有5个卧室、一个起居室、一个画室和一个瓷砖装修的卫生间，还有花园、草坪、仓库、马房，整个建筑占地2英亩，地处安大略湖畔，可以看到湖上和港口的美丽风景。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富家的宅邸。

到19世纪中叶，科堡从城镇发展成城市，社会成分也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功能也有增加。这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手艺、行业和职位，如家具商、马车制造商、车夫、门房、屠夫、鞋匠等。财富和权利的集中是惊人的，社会出现了更明显的分化。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区别所产生的信仰不同，把居民分化成不同的群体和居住区。在英国国教和天主教之间，法裔、英格兰和爱尔兰裔的居民之间，紧张空气增加了，他们纷纷起来保卫自己的独特性和利益，有时甚至闹到出现暴力冲突的地步。在19世纪30～40年代，由于英国国教的奥仑治派庆祝奥仑治威廉1690年6月12日在波因（Boyne）战役中战胜爱尔兰天主教势力的活动，在有爱尔兰人居住的许多城市，都发生了与英国国教派的流血冲突，不少人受了伤，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在渥太华河谷，爱尔兰移民和法裔人为了争夺木材业的工作岗位，也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斗。

随着城市中各种矛盾的发生，逐渐产生了市政府。开始，城市中的纠纷是由社区的半专职人员进行安抚和调节，以后，渐渐出现了专职的管理机构——市政府。市政府的职责一方面是处理各种矛盾和动乱；另一方面是改善城市环境：包括改进教育；改善城市的排水、供水设施；修缮道路和道路照明设备；处理污物、污水等。在道德方面，市政府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由于酗酒造成许多暴力，于是，有人发起了禁酒运动，在酒馆外面举行示威。19世纪20年代初期，在蒙特利尔出现的禁酒运动得到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支持，在各城市，讲演者在喧嚣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定规则。那些酗酒的人也纷纷宣誓戒酒。这场运动过后，有的人不再喝烈性酒，如威士忌和浪姆酒，也有的人完全戒了酒。在那些年，安息日的习俗也在英属北美扎下了根，人们对宗教更加虔诚。每个星期日，人们放下工作，专门到教堂去念圣经和做礼拜。这对净化社会道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活动，在当时的报纸上有记载。

六、人口和铁路建设与加拿大自治领的成立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呈分散多元状态。在中部，是上、下加拿大省；在大西洋沿岸是新布伦瑞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当时，虽然各殖民地建立了责任政府，但各殖民地是分别隶属于英国政府的统治之下，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此外，这两个地区也相互隔绝，没有什么联系。

在各地的移民中，种族、语言和宗教的不同更加强了这种多元化状态。特别是圣劳伦斯河流域，由于是两个民族，使用两种语言，所以两种文化传统顽强的保持着，无论在宗教信仰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呈现不同的外观。在其他地区，如上加拿大、新布伦瑞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虽然都说英语，但社会的分化现象普遍存在。盖尔语在许多地区流行；宗教长时期地把新斯科舍的苏格兰人分为两半。在东部，阿卡迪亚人、爱尔兰人、德国人的后裔以及从美国来的效忠派，使东部殖民地也呈现出五花八门的色彩。

各省之间，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没有什么联系，相同的只是技术和生产方式。在捕鱼和伐木这两个最大的出口行业，技术的一致只带来一样的落后，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联系。当时，殖民地的主要人口是农民，他们的生活闭塞，许多农民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在加拿大和新布伦瑞克，农业与伐木业相互交叉，这就是说这些地区生产的粮食，供当地伐木业享用，因此，虽然是商品经济，但只在其内部周转，与外界却联系不多。还有地盾地区的印第安人，红河谷的梅地人，那里就更加落后，他们过着与加拿大和大西洋沿岸各省不同的生活。由于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彼此之间更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此时的英属北美，是一个多元、分散的王国。

在这样一片分散、多元的土地上，具有联邦主义思想的人是勇敢的和有远见的。联邦主义是在1867年实现的，在那之后，才作为政治程序和一种思想认识，广泛为人们所接受。但在这之前，具有联邦主义思想的人是少数。联邦主义的实现无论是精神准备还是物质准备，都经历了较长一段的酝酿时期。

联邦主义的基础是在1760年至1840年之间奠定的。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如毛皮贸易，不但使圣劳伦斯流域与西部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加拿大乡村生活的基本形式也在这一时期确定。在政治方面，19世纪中期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与美国相比，不那么激进；与英国相比，又不那么保守，这种政治状况为联邦主义的实现做了政治准备。

加拿大人的政治特性与居民的组成成分分不开。在加拿大，占优势的英裔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各种民族混合居住产生了新的社区，其结果使人们对各自的传统不再那么执著。此外，新的自然环境也使北美的社会与欧洲社会有所不同。如在北美，社区的人口不那么稠密，居民间的贫富差异也不那么大，尽管差异是存在的，但因为人人都可以获得土地，所以，只要劳动，就可以得到起码的温饱。加拿大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生活的绝对信念。因为在法裔加拿大社会，家庭、教区以及人口居住的集中，使人们具有较强的社区观念，对教士和领主也具有责任心和尊敬。在这里，人们对文化传统有很强的保留愿望。法裔的这些特点，使魁北克与其他殖民地区分开来，形成一种强烈的种族和地区观念，表现为强烈的省权意识。魁北克的这些特点，使加拿大不会等同于美国。在另外一些殖民地，如上加拿大，自由主义相对高涨，反对这种保守主义和省权意识。但在英裔加拿大人中，也存在着一种保守主义，其集中表现是对英国的效忠。这种效忠不仅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在加拿大建立英国的教堂、对英国某些政治思潮的认同等。英裔加拿大人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才可以使加拿大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区别于美国，而且胜于美国。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看来，加拿大与美国之所以相区别，还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他认为，北方的严寒、酸性的土壤以及可居住地区的有限，很难使加拿大成为像美国那样的以自耕农为主的广大国家。也正由于这些自然特点，使加拿大人缺少美国开拓边疆时代的那种粗犷的和个人主义的冒险精神。相反，加拿大的自然条件使居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意识，恶劣环境下的生存需要，也使加拿大人深知不断进步的重要，使他们养成了既不断努力进取，又求稳、怕乱的精神。

1840年，英属北美7个殖民地的总人口大约为150万。纽芬兰有人口60000人，主要集中在东部；新斯科舍130000人；新布伦瑞克100000人；爱德华王子岛45000人；下加拿大（魁北克）650000人；上加拿大（安大略）450000人；苏必利尔湖的西部和北部，是哈得逊湾公司的特许地，这一带的水系都与哈得逊湾相接。在落基山的西部，哈得逊湾公司与美国共同享有从俄勒冈到喀里多尼亚，即从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交界处到俄属阿拉斯加以南广大土地上的贸易权。土著人，包括东部、西部和北极地区，总共有300000人。

在英属北美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要把这些分散的殖民地联合起来，交通是最重要的手段。19世纪中期，是加拿大铁路建设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受到英国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当时，英国不少人通过公债的形式，投资于铁路建设。1849年，加拿大省通过了《铁路保证法》。在这个法案中，要求铁路建设公司与资金支持者之间签订合同，双方要把条件明确列入合同；规划完成和资金到位之后，还要得到殖民地或省议会的批准。在当时，为了更迅速的发展，每个市政府都希望铁路干线从自己的城镇通过，他们往往说服铁路公司改变路线，绕道经过他们的城镇。

加拿大的第一条铁路是尚普兰－圣劳伦斯铁路，从蒙特利尔对岸的拉普赖里（La Prairie）到黎塞留河上的圣-吉恩（St-Jean），全长14英里，于1836年完成。这是一条摇摇晃晃、质量不高的铁路，路基是木质的，铁轨铺在上面，由于技术欠佳，铁轨经常翘起来，十分危险。尽管这样，由于气候原因，铁路还只能在春天到秋天里运行。这条铁路的投资有20%是由约翰·莫尔森（John Molson）提供的，其他资金由当地筹集。到1851年，这条铁路得到改善，成为全年运行的铁路，并向南延伸到加美边境的中弗蒙特（Vermont Central），成为世界上第一条国际铁路。当时，与这条铁路进行激烈竞争的是圣劳伦斯－亚特兰大的铁路，这条铁路从蒙特利尔到大西洋的不冻港——缅因州的波特兰，也是一条国际铁路。这条铁路由蒙特利尔和美国共同出资，于1853年完成。

19世纪40年代，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得到大量的英国资本。这是由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资本，当时，向海外投资于铁路建设是有利可图的事。英国的铁路投资不仅限于英属北美，而且还有法国和美国。不仅资本出口，铁路建设的技术也出口。那时，英国铁路建设的优势在于：工程人员有准确的测量，使铁路的延伸保持在最小的坡度和弯度以及最好的修建等，如果有必要修建昂贵的桥梁、斜坡和隧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修建。其他国家的铁路技术却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在开始修建时投资会是巨大的，但是，一旦建成，由于设施良好，运行的费用却不高。

在加拿大，铁路建设比其他国家困难多一些。如在建设加拿大大干线（即横贯加拿大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的过程中，由于气候寒冷，只能有半年的施工期；铁路所经路段，有大量的岩石；此外，由于不能全年工作，所以加拿大的劳工价格也比英国要贵得多。大干线是由英国所拥有的一条铁路，无论是主要股东，还是合同签订人，大多是英国人，他们希望在新大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在大干线建设的初期，投资是巨大的，铁路建设的问题也很多。但是，尽管如此，铁路建设还是在艰苦的环境下进行。从蒙特利尔到多伦多，再到圭尔夫（Guelph），修建了很漂亮的石头建筑的火车站；在多伦多以东，有很长一段，在铁轨下面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堤坝；在多伦多以西的山区，在深深的山谷里，建造了许多巨大的桥梁。总之，这条铁路的建设十分不易，质量很高。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渠道，即国内外的股东、债券持有人和加拿大各省政府。但是，铁路所经的各省政府往往对铁路修建所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这样，在建成了一部分之后，有关各方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政府和议会中，围绕大干线的修建，有许多争吵、斗争，或者是阴谋和贿赂。针对这些混乱，在1862年，通过了《大干线管理法》。法案对有关的各项事宜进行了规范和解决。但直到那时，还不能说大干线的完成有了保障。在新的铁路建设总指挥爱德华·瓦特金（Edward Watkin）被任命之后，他用严厉的铁腕进行管理，收到很好的成效。到1880年，铁路修到了芝加哥，在那以后，可以说铁路的建设比较顺利了。

在新布伦瑞克和新斯科舍，铁路的建设采取了不同形式。由于那里人口稀少，收入不足，所以政府不能争取到足够的私人资金。但是，在这两个地区，特别是人口较稠密、具有很强政治倾向的新布伦瑞克省的南部，要求修建铁路的呼声很高。由于没有私人公司来承担铁路建设，新布伦瑞克省政府只好自己来承担这一任务。政府修建了一条从圣约翰到希迪亚克的铁路，大约有100英里长。在新斯科舍，政府修建了从哈里法克斯到特罗鲁（Truro）和从哈里法克斯到温莎（Windsor）的两条铁路。

铁路的建成，促进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当时的英属北美，正是联邦思想的活跃时期。由于有了铁路，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出版的报纸，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其他城市，政治思潮得到了较快的传播。因此，可以说，修建铁路的过程，也是加拿大联邦形成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1876年，从哈里法克斯到魁北克城之间的铁路建成。在这段时间，恰巧是新布伦瑞克和新斯科舍两个殖民地加入联邦的时间。在爱德华王子岛，修建了136英里铁路，由于修建铁路的费用是从联邦借款，所以借贷的压力使这个省加入了联邦。到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建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随之加入联邦。总而言之，铁路建设在加拿大联邦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为在两洋之间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加拿大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邦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发明、新技术出现的结果。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发明。首先是汽船。1840年，第一艘横跨大西洋（从英国的利物浦到新斯科舍的哈里法克斯）、载有邮件的定期轮船开通。1858年，从爱尔兰到纽芬兰特里尼蒂（Trinity）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铺成；1866年，又铺设了第二条海底电缆。电缆的铺设成功使跨洋电报成为可能。电报和邮政的开通，使英属北美内部的交流更为便利。在当时，鼓吹联邦思想的政治家的信息是经过报纸、电报等媒介进行传播的，这对政治的发动和政党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了联邦的组成。

19世纪40～50年代，由于英国议会进行了改革，这对英属北美的政治也产生了影响，使那里的代议制得到了改进。在这一时期，殖民地的政治家们密切关注英国政坛的情况，希望像英国那样，通过实行政党制度来建立责任内阁。在这些政治家中，比较突出的有哈里法克斯的约瑟夫·豪（Joseph Howe）和多伦多的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等。由于政治家的宣传和努力，这一时期，在殖民地也出现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运动。

在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这两个最早的殖民地，由于英国传统的影响，1847年经历了两次大选，保守派落榜，革新派掌权，使旧的政治体制开始崩溃。改革派政府控制了行政委员会，指定行政官员，开始主持政府工作。1849年，新政府受到了考验，在那一年，加拿大省政府通过了《起义损失法案》（Rebellion Losses Bill
 ）。这一法案得到改革派多数和富裕的法裔加拿大人的支持。法案中规定：对于1837年起义中军事行动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要进行补偿。但是，法案对于没有卷入起义的普通公民和积极参与起义行动的人，没有做仔细的区分，因此受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这些受到损失的公民进行赔偿。有一群保守派的暴徒，主要是英裔加拿大人，在蒙特利尔（当时还是加拿大省的首都）闹事，他们攻击了签署这一法案的总督埃尔金（Elgin）勋爵的家，并借助当时的煤气照明设施烧毁了议会大厦，使这座大楼成为烧黑的断垣残壁。由于他们的捣乱，1850年，首都不得不迁往多伦多。

加拿大省是一个独特的殖民地，它包括上、下加拿大两部分，从加斯佩伸展到萨尼亚（Sarnia），南北长有1600多公里。它所以成为一体，依仗着圣劳伦斯河的交通，从圣劳伦斯河口，逆流而上，直至加、美边界的大湖区。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分布着魁北克城、蒙特利尔、渥太华和多伦多等主要城市，这里是加拿大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此外，人工修造的运河和新修的铁路系统，更使这一地区连成一片。但是，由于英裔和法裔两个民族的语言、宗教、法律和教育的差异，这两个民族，或者说两个地区，即下加拿大（未来的魁北克）和上加拿大（未来的安大略）又是极不协调的。在经济上，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别。上加拿大由于以英裔为主，所以工商业比较发达；下加拿大以法裔为主，还残存着庄园制度。1841年，尽管下加拿大的人口比上加拿大要多大约50%，但是，在省议会中，代表的席位却是相同的，而且，议会中不少人希望通过法律把法裔加拿大人的独特性取消，使加拿大逐渐演变为统一的说英语的国家，这就使法裔加拿大人的心理受到极大的伤害。然而，差异是根深蒂固的，事实证明这种企图根本不可能。最后，改革派人士罗伯特·鲍德温提出了一项建议，其宗旨是：上、下加拿大的联合必须建立在英裔和法裔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最后，他的建议为法裔改革派领袖路易·拉方丹（Louis La Fontaine）所采取。

1858年，在加拿大省，出现了联邦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一方面是1857年纽约股市暴跌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另一方面是加拿大省内部问题所引起的。当时，卡迪埃－麦克唐纳政府为了摆脱一些无谓的麻烦，主要是英裔和法裔之间的争执，将省的首都迁往渥太华。

19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省内部政治分歧日益加深，政党之间的权力争斗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1862年5月，由于拨款加强加拿大民兵的问题，保守党政府倒台。继任的政府也不比前任好，政策的改变和行政的失误很快就使他们走了下坡路。1864年6月，由于财政部长高尔特借款10万元用于修建铁路大干线，但这笔借款没有得到议会授权，因而引起反对派的极大喧嚣，泰凯-麦克唐纳（Tache Macdonald）政府被迫辞职。这一时期，双方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从1861年至1864年，加拿大省经历了两次大选，4届政府。1864年6月14日，当第四届政府倒台之后，以大资本为后台的魁北克政治家们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扭转僵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另一次的大选或另一届的政府上。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否会有起色。

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这种僵局被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所打破。1864年，他提出一个新的方案，这就是把原来加拿大省的联邦扩大为整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联邦，这是一种政府之间的联盟，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从海洋到海洋的伟大国家。在这样一个宏伟蓝图和艰巨任务面前，加拿大省内部的矛盾化解了。这一方案很快为包括麦克唐纳和卡蒂埃在内的许多政治家所接受。乔治·布朗的方案提出以后，得到诸多方面的支持，在大联合的原则下，各方面很快行动起来。在加拿大省4个主要政治派别中，有3派是大联合的支持者，它们是：卡蒂埃，代表法裔加拿大保守派；麦克唐纳，代表英裔加拿大保守派；布朗，代表改革派。第4派是法裔加拿大的中左翼，他们与天主教会有矛盾。1864年6月下旬，产生了联合内阁，这届内阁比以往几届内阁都强有力、都团结，他们的联邦主义政策得到议会中130个议席中92个的支持。这届政府成为联邦主义运动的真正推动力。

1864年9月，在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夏洛特敦，沿大西洋的几个殖民地召开会议，讨论它们的联盟问题。加拿大省政府及时得到这一消息，并适时地提出是否可以把大西洋各殖民地的小联合方案扩大。于是，1864年9月1日，他们乘维多利亚女王号船来到夏洛特敦的港口，加拿大省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们慷慨陈述建立强大国家的大联合主张。此时，适逢美国内战刚刚结束，强大的美国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咄咄逼人，对英属北美造成了很大威胁。加拿大省的代表利用了这一形势，抓住这一时机，力陈建立联邦国家刻不容缓。他们的提议立刻获得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代表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爱德华王子岛的代表也表示支持。

一个月以后，即1864年10月，所有出席夏洛特敦会议的代表在魁北克再次聚会，讨论建立大联邦的详细计划。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新斯科舍、新布伦瑞克、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和加拿大省的33名代表，他们汇聚雄伟的可俯瞰圣劳伦斯河的魁北克议会大厦。这些人就是人们所称的联邦之父，他们中有麦克唐纳、高尔特、蒂利、塔伯、卡蒂埃、布朗和麦吉等。在这次会议上，麦克唐纳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会议的组织者和主要决议的起草人。经过16天的会议，大会通过了72条决议案，即魁北克决议。这个决议就是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的草案。

在联邦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也起过积极作用。看到殖民地各省有强烈的联合意愿，英国政府适时地抓住时机。殖民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迅速做出反应，他以惊人的速度把殖民地的意愿纳入英国政府的政策。1864年12月初，卡德韦尔宣布联邦主义也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采取了许多措施使之付诸实现。他向英国派往夏洛特敦、圣约翰斯、弗雷德利克敦和哈里法克斯的总督施加影响，希望他们支持联合。他派遣专员到各殖民地去做工作，还替换了顽固反对这一政策的新斯科舍总督。他给爱德华王子岛和纽芬兰的总督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改变观念。在新布伦瑞克，他促成了一次政变，排除了反对派。

在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拿大、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3个殖民地的代表在1866年12月汇聚伦敦，召开协商联合的第三次会议。会上，各省代表与英国殖民部的官员对魁北克法案作最后的修订，决定给沿海省更多的补助金；讨论了联邦如何得到西部的广袤土地等。在这次会议上，加拿大、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3个殖民地决定组成一个新的实体，称加拿大自治领。

1867年2月，英国上院和下院正式批准了英属北美法案。同年3月29日，维多利亚女王在法案上签了字。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正式生效。根据法案，魁北克（原加拿大省东部）、安大略（原加拿大省西部）、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共同组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定名加拿大自治领，首都设在渥太华。自治领第一届总理是约翰·麦克唐纳。从此，加拿大国成立，7月1日成了加拿大的国庆节。


第四章 加拿大的建国之路

从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数十年时间正是加拿大建国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她创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时期。本章将结合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建国初期的发展

1867年11月，在第一届加拿大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总督莫克勋爵说：“我们按照帝国议会所授予的联合法案的立法条款正在召开会议，来制定一个新的国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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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的国家就要诞生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尤其是作为当时领导人的约翰·A.麦克唐纳（Sir John A.Macdonald）完全理解这一壮举的深刻意义。当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安大略、魁北克、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等四省已联合到一起，从而开始了加拿大历史上的新篇章。尽管大家对未来这个新国家的面貌还不十分清晰，但是他们要创建一个新的国家，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在建国之时，那些“联邦之父”所要考虑的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实质是究竟要学英国的模式还是学美国的模式。按照某些加拿大政治学家的意见，加拿大联邦的政治框架就是在英国议会制度的基础上融进联邦的原则。

由于当时各省都业已存在着殖民地的省政府、省议会以及责任政府的形式和机构，而且在这些联邦的缔造者看来，美国内战是由于美国州的权力过大的缘故。因而麦克唐纳等人都倾向于接受政府的联邦形式，即允许以前的殖民地省政府保留某种政治和经济的独立，但他们认为这个新国家应该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联邦。在具体形式上要取英国的总理-内阁制，而不是美国的总统-国会制。

英属北美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的权力，主要包括掌管军队、邮政服务、铸币、银行、捕鱼权、刑法、贸易和商业规章，以及通过直接税或间接税方式筹款等。省政府的权力有省内的税收、借贷、内政制度、公有土地、教育等。此外还有一些联邦和各省共有的权力，如联邦参与各省的司法行政、移民和农业等。总之，军事、财贸、税收的大权都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中。

加拿大具体的政治机构可以用下图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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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自治领政府实行议会内阁制，加拿大联邦议会由女王、参议院和众议院3个部分组成。总督代行女王职权。参议员由总理提名、总督以女王的名义任命产生，参议员席位根据各省及地区的人口比例和历史状况，按同等数量代表权的原则分配。众议院席位按人口比例原则在各省分配，由普选产生。联邦行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总理和内阁手中。内阁由议会大选中获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该党领袖由总督任命担任内阁总理，总理在议会中挑选本党议员任内阁成员，分别担任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因而，内阁兼有行政、立法和监督的功能，是连接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枢纽。

加拿大的联邦政治框架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分权和司法独立等原则，然而它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的联邦政治框架是不同的。美国的总统、国会和法院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关系，而在加拿大，由于总理和内阁在众议院中都有席位，因而行政和立法的权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换句话说，英国的议会制度是通过将权力集中到行政的手中来促进政府行为的，而美国的制度则是通过制约政府的行为来防止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总统、众议院、参议院和法院之间按照它们的权力能够相互否决。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框架结构并不是某一天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演进的自然结果。加拿大的联邦政治框架可以说是“英国的议会制度与美国的联邦主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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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建国过程是一个和平协商的过程，既没有火与血的洗礼，也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一切都在谈判、协商、辩论和妥协中解决。然而这并不是说加拿大建国的过程没有矛盾、冲突和斗争。加拿大政府面对的矛盾可以说是很多，也很尖锐，少数矛盾还发展到暴力冲突的地步，下面我们将一一加以介绍。

首先就是与其母国大英帝国的矛盾。大英帝国对北美的殖民地各省一直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早期提出的上下加拿大联合，其内在的一个动机也是部分地为了同化法裔的加拿大人。开始时，帝国对殖民地兴起的联合运动并不那样热心，后来主要是来自南方的威胁实在太严重了。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由于偏袒美国南方，与美国北方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尔后，内战结束后来自美国的威胁仍有增无减。1865年初美国根据缔约条款的规定提出要终止或废除互惠条约。如果条约一旦终止，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加拿大的防务问题。组成联防，形成统一的防卫力量无疑是最佳选择。而且，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宪法修改的批准权仍掌握在英国的枢密院手中，加拿大自治领还没有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外交权。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加拿大还有一个收回宪法、争取完全主权的斗争过程。

其次，是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南边的美国无论在人口、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上都大大地超过加拿大。有人用老鼠与大象来作比喻。所以，加拿大一方面离不开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一方面又要警惕来自南方的扩张和渗透，而且在历史上就有过许多贸易摩擦和争夺土地的冲突。因此，如何处理好这方面的矛盾就成为加拿大政府的经常和重要的课题。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议常常因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而产生。这些矛盾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内的英裔与法裔之间的矛盾、移民政策问题、省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分权问题、土著人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都是一直困扰着加拿大政府的问题，其中英裔与法裔的矛盾还夹杂着宗教问题、学校的改革问题、语言的使用和教育问题，此外还有劳资矛盾，等等。英裔和法裔的矛盾是加拿大在建国过程中特有的而且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矛盾，有人认为这是加拿大政府命中注定要面对的矛盾。

对建立一个国家来说，建立一些实实在在的机构，还只是一个国家的躯干。一个国家还需要灵魂和精神支柱。这就是建立一定的政治文化和贯穿在其中的政治思想。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渊源与英国这些历史较长的国家一样，可以追溯到西方久远的文化传统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

西方学者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g）认为，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移民所形成的某些定居点，就像从其母国欧洲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片断，带有其母国欧洲社会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思想倾向，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和思想倾向会凝化和固定化，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垄断，而失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哈茨正是从这种概念出发，认为加拿大是一个英裔和法裔的二元社会而不同于美国和澳大利亚。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孤立的片断的文化不得不与其他文化保持接触而转向文化的多元主义。

加拿大学者盖得·霍罗威茨（Gad Horowitez）全面地分析了加拿大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思想，着重强调了加拿大的特点，认为英裔加拿大的片断社会并不仅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片断，而是具有重要区别的。他指出，英裔加拿大是由一些反对美国革命的效忠分子所建立的，所以，他们的自由主义是英国式的，他们的保守主义也是英国式的。加拿大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社会主义也不同。社会主义，在美国是某种异端的表现，而在加拿大的政治文化中则是一种合理的构成要素。当然这种社会主义是英国式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可以这样说，加拿大的自由主义是冲淡了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也是自由化了的保守主义。建国初期，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或称之为托利主义（Torism）的色彩。人们常常用“托利”来指称保守党，使之成为保守党的别名。托利主义强调传统、权威、秩序、等级以及对主权的尊重和对母国英国的忠诚等。

麦克唐纳是加拿大的联邦之父，也是加拿大的第一位总理，是保守党的政治代表。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托利主义者，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善于团结和处理矛盾。当时建国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就是加拿大是否要保持与母国英国的联系，是按照英国的模式来建国还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建国。对于这两个问题麦克唐纳都从保守主义的立场给予了回答。麦克唐纳认为，大不列颠北美现在和未来的最大利益就在于在大不列颠王权的名义下组成一个联邦。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赢得世界的尊敬，反对我们的对手和保卫自己，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他还善于在托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者相对的和谐。这表现在他对加拿大的工商业利益的关注和保护上。他所制定和执行的建国的国家政策体现了这一点。

“国家政策”（national policy）是麦克唐纳用来指称他的旨在保护加拿大的制造业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保护关税政策。这个词也是保守党用来强调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各集团的利益的一个竞选的口号。人们有时也用它来泛指联邦之父们建造一个加拿大新国家的政策和计划。它的主要点包括向西移民拓展、建设大陆铁路和实施保护关税政策等。从联邦成立到19世纪末这几十年间，尽管有新斯科舍的约瑟夫·豪所领导的反联邦运动，有红河地区路易·里埃尔领导的二次武装起义，以及70年代经济的不景气，等等困难，新生的加拿大联邦仍在困难中前进，不仅巩固了刚刚形成的联合，而且实现了“从海洋到海洋”的版图扩张；此外，还建成了太平洋铁路，实施了保护关税政策，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对于新斯科舍的反联邦运动，麦克唐纳政府坚决予以反对，英国政府也拒绝了反联邦派的要求。麦克唐纳的态度十分坚定，认为取消联邦这件事即使是讨论一下也是不行的。1868年他亲自与豪谈判。在做出了让豪进入联邦内阁和联邦政府给予该省一笔较大的联邦补助金之后，危机随之得到了解决。这就巩固了联邦的统一。红河地区的第一次起义（1868）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手段平息的。第二次起义（1885）是用武力镇压的。这可以说是加拿大历史上少有的流血事件。不管怎样，总算是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

1869年联邦政府购得哈得逊湾公司的全部领地。1870年加拿大自治领正式占有了这些领地。联邦政府以红河地区为中心建立了自治领的第5个省——马尼托巴省。这样，在当时与之毗连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加入加拿大联邦的问题也就被提上日程。后来在自治领答应在两年内开始修建通往该地的太平洋铁路后，双方达成协议。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成为加拿大自治领的第6个省。爱德华王子岛在联邦政府答应替该岛偿还债务，修建省际铁路并给予一定数额的联邦补助金后，也于1873年加入联邦，成为自治领的第7个省。这样加拿大的版图大大地得到了扩展，实现了从海洋到海洋的梦想。

在这样宏大的版图上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成统一的经济和统一的市场，交通运输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向西扩展移民，没有铁路这种便宜和快捷的交通工具，移民就得不到足够的供给，不能定居下来，其农产品等也无法进入市场。因此，建设太平洋铁路，沟通大陆东西部，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手段和工具。它不仅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更有利于大量向西移民，使联邦名副其实。1880年太平洋铁路公司成立，当时约有2000名华人参加了铁路的修筑。麦克唐纳政府给予太平洋公司大量的优惠条件和财政支持。如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将得到2500万美元现金与2500万英亩土地的政府资助。政府将已经完成和正在铺设的铁轨（总长约710公里，价值约3778万美元）无偿交给公司。合同要求全线须于1891年5月1日前竣工。经过了多年的努力，1885年11月7日全线铺轨工作完成，次年5月蒙特利尔与温哥华之间的客车开始营运。太平洋铁路的铺设鼓励了移民在铁路沿线定居，草原地区大批荒地得到开垦，西部土地出现了短期的繁荣。

1873年的经济危机和与美国互惠贸易谈判的失败使政府不得不从“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保护关税政策。实施保护关税改革是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因为当时美国的工业产品大量倾销到加拿大，加拿大薄弱的工业基础尚不足以与美国的机械产品竞争。为了保护加拿大的尚不够强大的制造业，保护关税势在必行，否则将有更多的加拿大人移民到美国。保护关税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支援铁路交通的建设，而且可以促进民族的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强加拿大经济的独立性。1878年麦克唐纳再度执政。1879年通过关税法。对工业品征收的关税提高到25%～35%。其中半成品与工业原料征收10%～20%的税，工业设备与机械征收25%左右的税，消费品征收30%的税。

总之，向西移民拓展、建设大陆铁路和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统一的加拿大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初，加拿大经历了历史上第三次移民浪潮，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20世纪头10年的移民浪潮使加拿大人口增长近200万人。加拿大人口从1901年的537万人增至1911年的720万人。这些新移民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的人移民加拿大呢？因为当时美国对西部的开拓已告一段落，自由土地的消失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转向加拿大。从美国中西部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中许多人原来就是加拿大移民的后裔，他们转到加拿大寻求机会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随着铁路的建设和农业技术的发展，加拿大的草原省和西北地区这个名副其实的“谷仓”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加拿大还实行优惠的土地政策，除了对铁路公司大量赠地外，还实行自由宅地制度。土地被划分为每160英亩一块，移民只需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并于规定的年限内开垦出这片土地，土地即归宅地者所有。铁路公司得到的大量赠地也被分割成宅地租给移民。这无疑对移民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无地的农民。

所以，如果说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还需要一定时间来加以实现的话，那么劳里埃的移民政策和土地政策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的，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加拿大西部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还兴起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城镇。如温尼伯、萨斯喀通、里贾纳、埃德蒙顿等，人口一般都达到数万或10万人以上。

随着西部的开发，交通运输更显重要，因为谷物要运出来，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品要运进去。20世纪初在劳里埃政府的领导下又兴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当时，铁路既是国家统一的工具，又是经济繁荣的前提和保证。

在关税方面，自由党原来是鼓吹要降低关税和实行互惠政策的，后来劳里埃从执政党的地位出发，不得不修正自由党在野时的许多政策主张，最终接受保护关税原则，因为这样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能够得到国内工商界的支持，从而巩固自由党的政权地位。劳里埃也对关税进行了某种调整。除了某些优惠外，整个保护结构得以保留。保护主义仍是关税的基本原则。

总之，保护关税、铁路网的建设和移民的大量涌入相互作用，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稳定发展。劳里埃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了自信，他说过：“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是加拿大的世纪。”
 
[3]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加拿大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劳里埃相信发展是最好的政治，“20世纪将是加拿大和加拿大人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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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去，在加拿大的公路和道路上跑的都是马车。不少加拿大的历史书籍都会提到加拿大一家名为麦克朗林（McLaughlin）的马车工厂。在汽车这种四轮怪兽出现之后，它还接受挑战大做广告。然而在汽车的猛烈冲击下，这家马车厂最终于1918年卖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变成了一个也是制造汽车的工厂。因为新技术和生产组装线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汽车的生产能力。下面表格的汽车数量说明汽车在20世纪初期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的飞速发展。数字来自《加拿大的历史统计》一书的第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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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汽车不仅有私人汽车，而且还有出租车、公共汽车、货车。这就使得人员的流动更加快捷和灵活。汽车也就取代火车成为城市间和城市到郊区之间的便捷的交通工具。汽车不能行驶在过去那种泥泞的道路上，因而汽车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促进全国公路网络的建设和市政道路的建设。汽车的出现也使冬天运用机械化的手段如汽车或拖拉机来进行扫雪。随之，城市也就出现了加油站。1908年，皇家石油公司开始在温哥华设立加油站。汽车制造和道路建设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麦克朗林·别克汽车1911年在里贾纳出厂。当时的汽车非常昂贵，价值700加元。

城市的发展除了带来像贫困这样的社会问题外，同时也为发展一种丰富和多样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加拿大在此期间城市文化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出现一些一流的艺术家，更主要的是创造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机构。城市人口的集中使机构的组织化有了可能，同时财力的集中也使这些机构有了相应的建筑来进行活动。例如多伦多的艺术博物馆出现于1900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现于1912年。加拿大的艺术俱乐部在多伦多于1907年组织起来。早于1891年，温哥华就有了能容纳1200人的歌剧院。多伦多的皇家亚历山大剧院于1906年至1907年建成，拥有1525个座位。更为豪华舒适的是拥有2000个座位的温尼伯的步行者剧院（1907）。

在教育事业方面，人们提出了没有上帝的教育制度的口号，实现了教会与学校的分离。学校在规模和设施上都不再是过去农村的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得到了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的素质，而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加拿大在进行着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这段时期文化教育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19世纪末，学校的教育体制和课程内容均大大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许多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强烈地要求加强学校对学生上课的管理以及对课程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以适应一个发达的社会和多样化经济的需要。到劳里埃时代结束时，如家政课、技术课、农业生产课已被纳入公共学校和中学的课程之中。在大学中还增设了许多新的专业，如纯科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林业、农业等专业。但当时的大学还只是一些精英们才能上，1904年注册的大学生仅7437人，女大学生就更少了。

文学艺术在这个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民族文化逐步形成。如1894年，女作家玛格丽特·M.桑德斯所著《美丽的乔》（Beautiful Joe
 ）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画家詹姆斯·W.莫里斯为民族绘画做出了贡献。风景画家霍默·沃森在表现加拿大的美丽风光方面，风格自成一派。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拿大已有100万辆以上的汽车和卡车，有50万门电话。电影和无线电收音机都相继出现，到1929年，全国约有85个无线电广播电台。1932年，政府还颁布了旨在国有化的广播法案，导致后来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成立。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农村也有了拖拉机和汽车，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农场，专门从事乳酪、乳油和肉类的生产。农村也不再封闭和与外界隔绝。完善的邮政投递系统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而发展起来，报纸和出版物能及时地投送到农村。农民能够读书和在俱乐部或教堂中讨论共同有兴趣的问题。甚至牧师都参加进来对争论的问题发表意见。总之，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的社会生活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改变。

二、从小麦经济到工业化

小麦一直是加拿大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无论是向西开拓的日子还是现代化的今天，都是如此。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期间，小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小麦的生产和出口可以说与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麦的生产和销售不仅使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成为可能，而且也为大规模地向西移民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移民能否在西部各省定居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麦生产和销售的好坏。

可是，小麦的生产和销售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的。如气候的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出现以及小麦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波动，甚至小麦运输成本的高低，都对小麦的生产和销售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在政府和众多小麦生产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开始熟悉西部各省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并引进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些经验和技术，开始能够比较有效地来对付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提高小麦的产量和质量，使小麦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以盛产小麦著称、向有加拿大“面包篮子”名声的萨斯喀彻温省为例，小麦经济的特点在该省表现得更为明显。该省属大陆性草原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凉爽；一般来说南部比较温和，夏季炎热，无霜期为90天到120天，这就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由于生长季节短，人们不得不寻找小麦的早熟品种，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人们还寻找抗锈的麦种以减少麦秆锈病造成的损失，在这方面也取得成效。这就使得小麦经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全省经济中占统治地位。80年代后经济结构才发生变化，全省非农产品的价值开始超过农产品，其中矿产品占有很大比重。

西部大草原肥沃的土地将人力和资本吸引过来，使这个地区的人口从1901年占总人口的10%上升到20年代末约占25%。不仅如此，草原各省就业人口中6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以小麦为主的农业生产。小麦种植面积从1901年的430万英亩增至1931年的2600多万英亩。1901年小麦的出口收益不足700万美元，而到了1921年就达到3.11亿美元，甚至在灾荒的1931年也超过1.18亿美元。小麦出口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1901年的不足4%到1911年增至16%，到1921年就超过25%，成为全国产值最大的出口产品。当然，人们在西部的开拓中也付出了不少学费，如因对新土地的自然气候条件不熟悉而错误地决定耕种的品种，以致影响到产量和质量，等等。总之，小麦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一些灾害性气候的影响，更非人力所能随意改变的。

1914年，大草原省粮食收成不佳，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粮食的需求突然增加，小麦的价格急剧上升。1915年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的丰收结束了萧条的威胁。大草原各省普遍出现了繁荣局面。1917年至1919年小麦和面粉出口的平均值比1913年高出了2倍。

20世纪20年代，萧条又一次威胁加拿大经济。一战时为了满足战争对粮食的需要，大草原农民不得不用较高的价格来购买急速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和设备，因此，农民负债经营，小麦经济成了高成本经济，只有持续的高水平收入才能偿还债务。幸运的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好转，尤其是小麦运费和关税的下降，小麦生产又一次出现了高涨的形势。加拿大的小麦出口约占世界的50%。大草原人口在1926年至1931年间增长了约30万人。小麦等继续统治着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省的经济。在加拿大经济中小麦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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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经济是从兴盛而逐步走向衰落的。由于小麦经济受到自然气候条件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双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而它的发展，总是在高涨、萧条之中反复。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业化的进程加速了小麦在经济中所占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的农业保护主义几乎使得加拿大的小麦在美国没有市场。美国的投资重点也集中转移到加拿大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其他工业方面。马尼托巴省和阿尔伯塔省均先后将重点从小麦转移到别的方面。就农业的内部结构而言，由于政府用补贴鼓励提高乳制品和畜牧产品的产量，对那些不生产小麦而转为生产杂粮的农民给予补偿。小麦在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小。1939年大草原各省2/3的现金收益来自小麦，到1942年下降到不足1/3。1942年至1943年阿尔伯塔省肉猪产出的现金收益出现了超出小麦收益的情况。可以这样说，小麦经济的时代结束了，加拿大经济对小麦的依赖性也从此相对减小了，但小麦仍是加拿大出口商品中的一项重要产品。

小麦生产无论从气候的自然条件，还是市场的供求关系都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而小麦生产在不少方面都需要政府的扶植和支持，加拿大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政府直接给予救济和补贴，在信贷方面给予倾斜，在关税方面给予照顾，在运费方面予以优惠，从而增强小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小麦生产者本身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形成一定的利益集团，以有利于跟政府的交流和沟通，以保障小麦生产者的利益。如萨斯喀彻温省在20世纪初期就成立过合作粮食仓库公司和粮食生产者联合公司。这些合作性质的公司都经营得很成功，其经营量一度达到草原各省小麦销售量的1/3。1919年，加拿大还成立了小麦委员会。它被任命为小麦在国内外市场的代理机构。尤其是在30年代萧条期间，该委员会在适应市场、调整出口和在处理小麦剩余库存方面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人们对政府集中管理小麦的销售安排的利弊还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加拿大经济的拉动是全面的。加拿大不仅通过对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争得较全面的国际地位，而且通过经济的发展开始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长期以来，加拿大的经济基本上是小麦经济，出口的产品多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一些工业产品主要从英美等国进口，因此，发展本国的工业和制造业就成为奠定加拿大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步骤。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加拿大带来了这样的机遇。

我们知道，战争首先需要的是粮食和其他的乳制品和畜产品，加拿大在这方面生产条件优越，库存充足。战争的需求取代了和平时期世界市场的需求，这样，草原各省又重新恢复了过去的拓展扩张。从1915年起小麦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刺激了大片大片农田的出现。该年农业还获得大丰收，从而结束了过去萧条的局面。加拿大的小麦、面粉、家畜及肉类等出口均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草原各省的人口也不断增加，从1911年到1921年的10年间，人口就增加了近60万人。

战争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军需品和设备，这对加拿大的工业和制造业是一种巨大的刺激。战争不仅使得萧条时曾一度闲置的设备又重新运转起来，失业工人也找到了工作，而且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内有明显的增长。除了英国定购诸多的军需品和战争设备成为巨大刺激外，高涨的国内市场、远洋运费率的保护、欧洲进口产品的减少以及有利于制造业的关税政策都是这一时期制造业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这就大大加速了加拿大从单一的小麦经济向多样的工业化经济的转变。

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主要的重武器是大炮，因而战争需要大量的炮弹和炸药。当时英国要求加拿大生产大批的炮弹以供应战争的需要。于是成立了一个炮弹委员会来保障和协调炮弹的生产，一些有关的制造业如钢铁公司、铁路修理车间以及其他的一些金属冶炼企业都被包括进来。不仅如此，加拿大还学会了生产炸药。这样就带动了一大批的企业。1914年战争开始时，加拿大才能生产3000发炮弹，而到1916年几乎能生产2000万发炮弹。其他的一些军需产品也有类似的迅猛增长的情况。加拿大的军事工业的迅速膨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大大缓解了原来的失业问题，再加上有的青年参军，到1915年失业现象似乎成为了过去。1916年有185000人受雇于军需工业的生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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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弹委员会后来由于被控告有投机行为而改为由大英军需部领导下的帝国军需部来执行。1915年，加拿大还设有战时购买委员会和军需资源委员会来领导有关的生产销售活动。1918年进出口的批准权由战时贸易部来掌握。战时贸易部是内阁下面的一个部门，旨在加强商界与政府的合作，加拿大与美国的合作，减少一些内耗性的竞争。该部有权调控生铁的生产和燃料、电力及原材料的分配。这样，在战争军需生产的拉动下，加拿大钢铁制品在1917年至1919年期间产值比以前增加了2倍多。有色金属的产值同期也增加了1倍多。到战争结束时，镍钢、铅和锌的出口达2000余万美元，比1911年增加了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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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在此期间工业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大西洋各省的采矿业和造船业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加拿大的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战争的开支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一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因而，政府只有提高关税和其他的税收来应付战争的开销。首先是提高烟、酒和糖、咖啡的关税。1915年又对许多资源如铁路、船票和债务收入等征收特别税。到了1917年，政府甚至侵犯了原来属于省的直接税，为省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1914年到1920年，加拿大的税收增加了11.21亿美元。联邦政府的战争支出高达16.7亿美元，增加税收的部分仅占其1/4。政府在国内债务高达20亿美元。1913年，即战争之前，联邦的债务只有5.2亿美元，到1921年联邦的债务就高达35.2亿美元。同时，到1921年美国流入加拿大制造业和矿产业的资金也高达2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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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加拿大经济的拉动是主要的。加拿大由此而步入工业国家的行列。

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是加拿大迈步走向工业化的时期。在19世纪，加拿大一般只有一些作坊，而且人数都较少，只有五六个人。到了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煤作为基本能源、以蒸汽机为基本动力的工业，已逐步让位给由电力、石油和内燃机带动的新的工业。汽车、电话等也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些都促进着加拿大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

标志着加拿大工业化进程的是新城市的出现和人口向城市集中。据统计，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的城市人口于1921年开始超过全省的农业人口。1919年，加拿大各大行业的产值，制造业占44%，农业占32%，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的产值。此时，城市的街道上奔驰着汽车和卡车。1920年到1930年间，加拿大已购买了超过100万辆的汽车和卡车。加拿大人拥有50万部电话。有7亿美元用于建造发电厂。人们还有了收音机和电影院。安大略省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水力发电委员会，开始执行一项“农村电气化计划”。总之，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学家认为：“加拿大的繁荣主要是从美国流入财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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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严重缺点，即依赖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加拿大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认为本国资本积累不足，国内金融市场无法提供大量的发展所需的资金，需要国外资金的进入。为了吸引外资，加拿大实行了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入的政策，而且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美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英国则丧失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加拿大对外贸的依赖也就由依赖英国而转向依赖美国。这在对外贸易上也有所反映。而且这种转移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发展。下面我们列表说明外国资本在加拿大投资份额的变化，单位为百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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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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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看到美国资本在加拿大的投资份额从1867年的7%增加到1930年的61%和1945年的70%，而英国资本所占的份额从1867年的93%下降为1930年的36%和1945年的25%。1926年外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程度是制造业35%，采矿与冶炼38%，铁路3%，其他公用事业20%。所谓“控制”是按50%以上的股本被谁持有来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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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工业化进展正好赶上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发电、输电和用电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发展，新的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开始受到重视，新的交通工具如汽车、卡车、飞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材料和加工方法也陆续进入到实际运用的行列，如铝、铝合金、合金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都构成了加拿大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从而为以后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催化剂，使加拿大的工业化得以实现而跻身于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加拿大铜、锌、镍等矿冶业的巨大发展，全国金属产值从1914年的不足1.29亿美元猛增到1918年的12.13亿美元。钢铁生产能力也从1914年的100万吨提高到1919年的2250万吨。加拿大在一战期间还生产了3000架军用教练飞机，制铝和制铝所需要的发电事业也有相应的发展。

加拿大的煤储量1913年被估计为12100万吨，但其中90%分布在西部，而制造业发达的安大略和魁北克省几乎没有什么煤资源。加拿大的工业发展不得不依靠进口煤。这也是制约加拿大重工业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两省都有大量的落差水位，廉价的水电资源使这两省得以发展纸浆、造纸以及非铁金属的冶炼业和加工业，主要的发电地区为圣劳伦斯河流域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纸浆和造纸业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工业，其产值、投资额、工资支出额和出口创汇量都是最高的。1920年加拿大的纸浆产量为196万吨。加拿大造纸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美国的广大市场和现代技术，到1950年加拿大供应的新闻纸超过520万吨，占世界总供应量一半以上。

总之，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加拿大大踏步地迈向工业化。

三、20世纪初期的劳工运动和社会发展

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分不开的。加拿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离不开劳资矛盾的处理。本节将着重从20世纪初加拿大的劳工运动及其相关的政治思潮出发，来探讨其对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影响。

在加拿大政治思潮当中，占主流地位的是自由主义，其右翼是保守主义，左翼则是与劳工运动有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

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即使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也不起重要作用，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加拿大共产党由于人数极少，因而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大批的手工艺者开始涌入加拿大时，他们不仅带来一定的工业技艺，而且也带入了工联主义的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加拿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时还来自美国和以后从东欧、中欧来的移民。应该说社会主义在加拿大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我们所介绍的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特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的不公正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们奉行的是一种通过议会道路、通过谈判对现行制度进行改良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政治哲学。因而，加拿大的社会主义或工联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很容易和福利自由主义或托利主义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形成妥协甚至是合作。其中某些激进人士有时也主张要彻底改变现行制度，但那只是说说而已。总的说来，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变得愈来愈宽容和温和，具有更多的合作主义的色彩。有的加拿大学者认为，加拿大的劳工运动走的是一条反抗、妥协、适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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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拟介绍一位早期在加拿大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伍兹沃思（J.S.Woodsworth）。20世纪20年代他是加拿大众议院的议员，30年代是平民合作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伍兹沃思受到托利主义的集体主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自由主义的某些影响。但他并不像托利主义那样热衷于特权，也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强调自由。他核心的价值追求是“平等”、“更大的平等”。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现行的制度，认为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特权阶级掠夺着群众，国家不是造福人民，而是为了满足少数领导人的野心而存在。他主张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当时，人们把他看做革命者，有的污蔑他为“脏肮的布尔什维克”，“莫斯科雇佣的红色煽动者”。其实他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把阶级斗争看做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他拒绝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观念。他主张社会的和平进化，不主张轻易地抛弃现存的一切，而是主张改造现存的事物使之符合工人的利益。他说过：“我们的理想不应是去创造一个新的组织，而是要将我们现存的一切进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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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当这条道路被证明不可能时，才把它扫进垃圾堆。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阶级合作之上的改良主义。

加拿大学者将伍兹沃思描绘成一位乌托邦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和社会进化论者。他对历史的盲目乐观使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会建立起来，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会通过理性和合作的民主过程为工业社会的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他幻想通过人们之间建立起相对的经济平等来取代目前尖锐的不平等，从而取消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伍兹沃思说过：“无疑地我们将从其他国家和其他历史经验中获得教益，但是我个人相信，生长在加拿大的我们，应该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社会主义有如此多的变种以致我们都不知使用哪一个名称。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费边的社会主义，还有拉丁型的、德国型的、俄罗斯型的，为什么不来一个加拿大型的社会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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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鼓吹阶级合作的人很多。如格兰特（G.Grant）认为，今天的民主政体中富人和穷人为一些小小的利益而争吵，但合作将对大家都有好处。阶级冲突被克服了，这不仅是由于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巨大生产力，而且是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政府所强化了的规则和规定所形成的复杂的网络的缘故。又如农民代表加兰（E.J.Garland）1934年在有关市场法的众议院的辩论中说得就更明确。他主张通过合作的发展和基本工业的集体化来达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目标。他强调说：“我们整个的哲学是建立在合作发展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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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众议院辩论记录）可见，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总是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服务的。

20世纪初期，加拿大经济虽然仍在发展，但由于大萧条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加拿大的劳工运动却日益高涨。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劳工运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加拿大早期的一些工会组织都是一些行会性质的组织。很可能早在1827年，魁北克就有工人协会存在。1844年在多伦多也有一个印刷工人工会成立。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时期，砌砖工人、木工工人曾举行过罢工，印刷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也曾获得成功。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的增加，两国的经济联系愈加密切，那时政府鼓励工人跨越国界进行流动，不少加拿大工人就是来自美国的移民。这样英国对加拿大劳工运动的影响就受到挑战，美国的劳工组织努力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加拿大，而且美国的劳工组织要么在加拿大城市建立分会，要么努力劝说加拿大工会隶属于他们。如1866年，多伦多印刷工会就同意隶属于美国的印刷工会联合会，所以，美国的工联主义对加拿大的劳工运动有深刻的影响。

187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一条法令，规定不能仅因工会“阻碍商务”而认为它不合法。加拿大议会还试图规定在罢工等情况下工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1873年，加拿大工会成立，这是加拿大工人将全国的工会统一成一个组织的首次尝试。政府希望通过谈判将劳工运动纳入合法的轨道，工会方面则希望通过联合行动，帮助罢工中的工会，或被雇主关闭工厂的工会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力量。随着工会会员的增加，1881年劳动骑士团在汉密尔顿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但该组织后来并不具有建设性的影响力。1902年，加拿大全国行业和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后来成为加拿大工人联合会。之后，西部工会又成立一个名为大工会的组织。20世纪30年代又有一个名为工人联合同盟的劳工组织产生。总之，加拿大的劳工组织名目繁多，它们多与国际组织有联系，有的甚至就隶属于美国的某一劳工组织，缺乏统一的组织。

上面我们曾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改善和拉动了加拿大的经济，但战争的庞大费用最终是要人民来负担的。从1915年到1918年，加拿大的家庭的平均费用上涨了50%，而平均的工资只提高了44%，这样就形成了实际工资每年有2%的下降。然而，这是就全国平均而言的，西部一般物价更高。在一些非军事的工业部门如建筑、城市运输，工人的工资提高得更慢一些。因此，工人颇多怨言。统计显示，工人家庭每周的生活费用从1914年约14.5元上升到1918年的2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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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工人为了改善生活提高工资只有走罢工这条道路。

必须指出，在加拿大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参加工会。如1911年非农业的工资工人约为156万，其中只有13万3千人（约占8.5%）拥有工会会员的会员卡。当时加拿大的许多工会都参加加拿大贸易和劳工大会这一组织，而这一组织又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这些工会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思想，即工人要使用罢工和怠工这种经济力量来从资本家那里争得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工时、更好的养老金和工作条件。这些工会的成员也依据社会经济和失业的形势而有时增加有时减少。

1918年春天，加拿大第三大城市温尼伯发生工人游行。他们到市政府要求提高工资。谈判没有成功，5月7日工会开始号召它的成员进行罢工。温尼伯的贸易和劳工委员会采取了一条强硬的路线号召其工会成员支持罢工。罢工逐渐波及到整个城市，形成了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浪潮还曾波及到一些军工部门。1918年政府出台战时劳动政策，但收效甚微。1918年冬天，战争结束，失业大量增加，人们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尤其是那些退伍军人对战后的动荡不安更感到失望。

1919年3月西部劳工会议开会，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激进的一次劳工会议。受世界革命浪潮的影响，有人甚至主张取消资本主义制度。许多工会组织如贸易和劳工大会、美国劳工联合会，还有新成立的大工会都主张进行大罢工。这些都遭到加拿大政治家、新闻界、教会领袖的猛烈攻击。一场劳工运动与统治阶级的较量正在酝酿中。

1919年5月15日，温尼伯的工会开始号召罢工，并组成罢工委员会。罢工一开始，联邦政府就加以反对。反对罢工的商界和工业界领袖也组织起来，成立公民委员会。双方对峙的局面意味着一场冲突将不可避免。

当然，总罢工不能影响一个城市的基本生活供应。罢工开始后不久，罢工委员会与公民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就商定，一些城市的最必要的生活服务如牛奶和面包的发送仍照常。这说明罢工还是很有秩序地进行的。1919年6月21日——流血的星期六——终于发生了，它使温尼伯城市瘫痪近6个星期。愤怒的罢工群众将街车的电源切断，企图将汽车翻了个，后来点燃了汽车。这时一队骑警约50人冲了过来，手中拿着警棍，腰中插有左轮手枪，企图驱散群众。群众用石块、砖头和瓶子与骑警周旋。有一名骑警从马上摔下来后遭群众围打。这时其他的警察就抽出左轮枪，按他们指挥员的命令向群众开枪。一人当场死去，一人严重受伤，还有其他一些人受轻伤。不久带着步枪、上了刺刀和机关枪的部队也赶到。一场冲突就这样在镇压中结束了。尽管加拿大人认为他们自己是热爱和平的人民，他们之间的矛盾都能够以协商、妥协的合法途径来解决，然而在20世纪初确实产生过严重的劳资冲突。加拿大的劳动人民面对着通货膨胀、失业、政府的镇压等种种压力，不得不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

此后，劳工运动走向低潮，走向谈判、妥协、合作的道路。

平民合作联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面向全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它的英文全称是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简称CCF，成立于1932年。1958年平民合作联盟联合加拿大劳工大会发起新党运动。1961年新民主党正式宣告成立，成为目前加拿大的左翼政党。前面所介绍的伍兹沃思就是创立平民合作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平民合作联盟是在大萧条的经济背景下出世的。当时面对经济危机，自由党和保守党均无良策，对现实的不满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而伍兹沃思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又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工人农民和一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就组成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并不一致的政党。

1932年8月，平民合作联盟在卡尔加里召开成立大会。1933年在里贾纳召开首次代表大会，并发表《里贾纳宣言》，即党的基本纲领。纲领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即平民合作社会，但又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到了1956年，又有一个《温尼伯声明》。从开始还有比较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逐步降低，最后变成一种随波逐流的思想，即使在社会改良方面也完全与福利自由主义取得一致。这样，平民合作联盟就从起初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最后变成与自由党、保守党等一样的选举政党，没有什么固定的思想原则，一切以能否多得选票为目的。

加拿大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阶级合作主义的倾向，而且具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更有甚者，其改良的具体主张还逐步与福利自由主义取得一致。这种倾向在二战之后加拿大逐步完善其福利制度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平民合作联盟的领导人路易斯就是这样的人物。他认为：“如果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都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团结成一个有效的政党，从他们自身的经验和需要出发制订纲领和原则，那么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力量能阻止他们以建设一个以所有人的福利为基础的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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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鼓吹要建立一个以增进自由为目标的具有动力和进步的社会。这说明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在自动地向自由主义靠拢。

在以后的新民主党的纲领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每人都有工作”，“每人都有得到医疗的权利”。这就是新民主党的平等观和集体主义。所谓平等就是医疗服务要不依个人的收入多少而转移，要为每个需要的公民平等提供。所谓集体主义就是这种医疗服务要覆盖整个社会。这样就与福利自由主义并无二致了。

可见，在加拿大社会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十分强大的，其他的意识形态是很容易被吸引和同化的。

从1929年到1945年的10多年间，加拿大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

加拿大福利制度的一些重要举措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客观上有大量的人民需要救济的社会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中有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也有来自文化传统的福利思想。福利政策具有保护本国劳动大军的经济功能和缓和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富人在这方面理应在经济上多做出贡献。人们把福利政策理解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和协议也许是恰当的。

在20世纪之前，加拿大只有少数几种社会福利的机构和制度，如儿童救援协会（1891）和红十字会（1896）等。20世纪初一系列主要的志愿的福利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如多伦多家庭服务中心（1914）、加拿大心理健康协会（1918）、加拿大盲人国家机构（1918）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理事会（1920）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退伍军人、寡妇和孤儿的问题。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足够的收入和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因而联邦政府不得不通过若干法案对这些人员的生活进行补助。这些法案有：退伍军人保险法案（1920）、士兵安置法案（1927）、退伍军人补助法案（1930）等。这些法案开了联邦政府对公民实施收入保险的先河。1927年还通过了一个由省和联邦共同负责的老年人补助法案，该法案由省进行管理和实施，但40%的开支来自联邦政府。

30年代，加拿大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失业人数大增，要求救济的人很多，救济的支出常常花掉了市政府大量的财政收入。这就迫使省政府甚至联邦政府承担起更多的救济责任。1930年至1935年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失业救济的临时措施。据《加拿大人民史》一书的记载，温尼伯的一个三口之家的失业家庭，能够从市政府的救济部门领到每月10～13加元的房租和16加元的食物。冬天房东还能每月获得6～10加元的燃料补助。1931年时的物价是牛奶10分一夸脱，面包6分一卷，汉堡10分一个，土豆45分一蒲式耳，香肠3镑一夸脱。要领取这样的救济还要经过排队、申请、审查、发证等一系列手续。1935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就业和社会保险法案，意在使联邦在失业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能够机构化。1940年通过了失业保险法案。这样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福利开支的格局逐步形成，富裕省向贫困省的财政转移问题也提出来了。

1943年，加拿大又将“保证全国人民享有起码生活水平”作为自由党的社会政策纲领而提了出来，并相继推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制订工业劳工关系法；修订稳定工资条例，增加生活补助金；规定农产品最低价格；成立国家卫生福利部；通过家庭补贴法案等。

1945年，加拿大成立了医疗保险委员会。1947年萨斯喀彻温省和1949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通过了医院保险法案。这样，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历史实践需要的促动下初步地确定了下来。二战后，加拿大福利制度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并成为加拿大人民的骄傲，也是加拿大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从大萧条到二战结束这一期间，加拿大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等事业仍在继续前进和发展。尽管加拿大与前线远隔大洋，但是战争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人民必须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和世界秩序而奋斗。战争对加拿大经济的拉动使加拿大的就业率迅速提高，到1943年失业率降低到2%之下。加拿大的GNP值从1939年的56亿加元增加到1945年的119亿加元。加拿大成为世界军事工业大国之一。战争期间加拿大生产了850000辆汽车和16000架飞机。工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对大批有知识有技术的工人需求的增长，不少省延长了义务教育的期限，设立了许多技术学校专门培养有技术的工人。大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适应科研事业的需要。入学的人数也普遍增加。如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大学就是从拉瓦尔大学中分出来的，并于1928年开始在蒙特利尔市的皇家山上修盖新的校舍。下面是魁北克省三个主要大学在1936～1945年所授予学位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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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加拿大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这种民族主义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拿大人民对其民族特性的意识，这种意识通过战争和加拿大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就是加拿大人民意识到有必要在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冲击下保持加拿大固有的文化特性。有的加拿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对加拿大在文学艺术中得不到充分的反映而感到愧疚，号召大家拿起笔来，写加拿大、画加拿大和唱加拿大。1921年，加拿大作家协会成立，旨在促进加拿大的写作。1937年还设立了极有威望的总督奖金。有名的七人画派也有意识地要创作一些反映加拿大风光和历史的画卷。从1920年到1940年加拿大有750部小说出版，有的小说还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些小说都贯穿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因为作家们感到现实主义是反映加拿大环境和特有的加拿大民族主义内容的有效方式。

电影事业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特有的内容。20世纪20年代，在加拿大电影还是无声的。到了1928年有声电影传入加拿大，电影开始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娱乐形式。各城市的电影院都迅速地增加。如魁北克1933年时只有133家电影院，到了1945年就增加到228家。这个时候电影片几乎都是美国的影片。电影院老板只问赚钱而不问影片是从何而来的。加拿大人也爱看美国影片。一些有识之士感叹道，加拿大没办法不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其实，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好莱坞在成立之初和发展之时有不少加拿大演员的贡献。后来加拿大也开始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魁北克省也开始从法国进影片，以增强法裔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冰球。冰球运动在加拿大是十分受人欢迎的。1909年加拿大就成立了加拿大冰球协会，1917年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国家冰球联盟。有趣的是大多数美国的冰球俱乐部都是由加拿大人所拥有或管理的，而且大多数运动员几乎全是加拿大人。这种文化上的互相渗透很值得人们去研究。

战争所加强的对民族特性的意识，以及人们在学校中所受到的教育，还有人们为了购车购房所进行的储蓄，这些有利的因素都在战后迸发出来，构成了加拿大战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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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战后的起飞

一、二战后加拿大经济的迅速发展

加拿大是一个拥有997万平方公里的幅员辽阔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7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人民生活质量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

据1996年1月的统计，全国仅有2980万人。从历史上看，加拿大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早在新法兰西时期，欧洲人对毛皮制品的热衷促进了毛皮贸易以及新法兰西经济的发展。有人甚至说，在很大程度上，加拿大是诞生在海狸背上的。加拿大自治领建立时，它也仅是以出口小麦、木材等原材料为主的农业国。后来虽有了现代工业，但仍不占主导地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加拿大虽是参战国，但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相反经济出现了战时的繁荣。一战期间，加拿大成为供应协约国的基本军需品的重要基地，小麦、面粉、肉类和奶制品的出口猛增。由于军械生产发展的需要，冶炼工业、机械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二战期间，情况也是如此。钢铁生产、输油管道、电子产品、合成橡胶等都得到发展。这就使加拿大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工业国，并为进一步发展成发达的工业强国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加拿大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历史给予的难得的机遇，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在战前1920年至1939年，工业生产（包括矿业、电力和公用事业）总指数平均增长率为3.7%，而在战后1946年至1974年间则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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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二战后加拿大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他们的先辈们从未梦想过的。正是在这战后的30年间，加拿大的社会面貌和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充分就业”、“收入稳定”、“新社会秩序”、“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等，就是人们描述这个时期的一些概括。到80年代末，加拿大的生产总值虽然仍低于美国、日本和英国，然而它的生产总值已是5134亿美元，约占日本的1/4和美国的1/10，如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加拿大为19600美元，仅低于美国的2084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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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加拿大已可以当之无愧地列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战后经济起飞的具体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政治上看，战后加拿大逐步走向完全的独立，这就为加拿大政府调控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战后世界的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均纷纷独立。英国的实力在二战中受到严重的削弱，英联邦体制内有的地方宣布独立，有的地方虽与联邦保持关系，但原有的依附关系已变得极为松弛。在加拿大，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政治上走向更完全的独立，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又反过来加速经济的发展。

1946年7月1日颁布的加拿大公民籍法，为“加拿大公民”下了定义。在历史上，美加边界附近移民的来回流动十分频繁，这就使得美国人和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易划清，因而明确界定加拿大公民的定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12月，上诉英国枢密院的规定被废除，加拿大最高法院成为终审法院。这在加拿大的司法独立方面走出了有决定性的一步。

我们知道，1949年的一项不列颠条款（British Statute）授权加拿大议会可以就联邦权利所及修改《不列颠北美法案》，但对于联邦权限之外诸如联邦与各省的权力划分、下院任期等重大领域仍无权修改，也就是说在这个广泛领域内的修宪权必须由英国议会来完成。而联邦和各省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加拿大政治经济诸多矛盾的焦点，因而如何收回宪法，使修改权覆盖整个宪法就成为加拿大走向完全独立的最关键的一步。

1981年12月，联邦政府与魁北克省除外的9省政府就修宪问题达成协议。联邦议会通过加拿大宪法决议案。

1982年3月29日，《英属北美法案》回归加拿大。加拿大议会通过《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使之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至此，加拿大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主权。

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变革均为加拿大发展自身的民族经济，保持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战后冷战时代的到来虽然为世界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但却为加拿大带来需求，带来市场，带来外国资本和技术。这些都是加拿大经济迅速发展的外部条件。

加拿大与美国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历来有密切的关系。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加拿大便很自然地卷入到美国为首的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潮流之中。尽管在外交上加拿大努力实现其自主性，然而，从经济上考虑，加拿大从中也是能得到好处的。

人们不会忘记，战后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这就需要囤购大规模的战略物资，以供应战争的需要和战略物资的储备。这样一来，就扩大了对加拿大原料产品的需求，这在客观上无疑大大刺激了加拿大经济的增长。

此外，美国还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积极地扶植日本。所以，战后西欧和日本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加拿大的工矿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对加拿大的战后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支持作用。

随着美国战后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美国资本利用其地缘的优势更如潮涌般地流入加拿大，尤其是对加拿大的工矿业进行大量的投资，以弥补美国国内资源的消耗和不足，这就为加拿大带来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对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极大的动力和刺激。

重视教育和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道理很简单：经济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科技工作者。

战后加拿大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1945年之后加拿大有大批的复员兵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到1949年，复员兵的入学登记人数是战前学生人数的3倍。从1945年到1961年，加拿大中小学教师人数也成倍地增长，是过去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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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开始时，教学设备和师资都还赶不上需要，但是随着以后政府的不断投入，加拿大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从而为经济的起飞准备了必要的人员条件。到90年代初期，全国共有大学89所，专职教师36700名，全日制学生514400人，其中63000名为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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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加拿大是一个教育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据80年代末的统计，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80%以上受过中等或中专以上的教育，其中1/3受过高等教育。这就为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迅速发展经济提供了可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的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并在某些重大的领域有所突破，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如与英、美联合的原子能研究以及新式飞机的研制等。这些都为战后加拿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世界进入了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层出不穷。加拿大政府在这段时间，抓住了机遇，增加了投资。如1939年战前的政府用于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才500万加元，而到了1985年，加拿大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已高达65.3亿加元。不仅如此，政府还成立了许多专门的机构来指导和具体进行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如1950年成立的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1966年成立的加拿大科学委员会，1971年成立的国家科学技术部，以及1970年成立的加拿大科学、技术和工程团体协会等。这些都使得加拿大在原子反应堆、卫星和卫星通讯技术、水力发电技术等方面处于先进的水平。科学技术成为加拿大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因素。

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它的人口的增长除了本身的出生率外，主要依靠移民。移民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据1986年的统计，差不多每6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是在外国出生的。移民的数量1987年为15万人，1990年达20万人。直到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每年还需有10多万移民，才能满足国内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总的来说，加拿大政府通过移民政策来提高移民的素质，保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在战后的几十年间，加拿大政府曾多次调整移民政策。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移民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准和专业技能，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加拿大学者这样指出，在加拿大的教育体系还不能培养出足以满足加拿大工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时，移民就成为加拿大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许多高素质的移民担任了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同时移民还承担了许多加拿大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如到西部、北方的工矿企业工作，或在大都市的建筑业工作等。

战后初期，加拿大的移民数量并不多，1946年才7万多人。后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移民的数量大量增加，1957年达到28万多人。

1950年加拿大建立了公民和移民局，并于1952年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正式废除了种族歧视的移民政策。

有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1967年，有20万名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美国人移居到加拿大。1953年到1963年，有8万名专业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其他国家进入加拿大，从战后到1963年，移民加拿大的技术工人中有2/3来自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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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知识移民的增加，对战后加拿大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加拿大经济发展走的是以其自然资源作为基础、以国际贸易作为基本导向的发展道路。这是加拿大经济发展的特点。

加拿大地大物博，堪称世界上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全国99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3%可用于农业生产，但实际用于耕作的面积尚不到8%。加拿大拥有全世界15%的淡水湖，因此，水资源和水力资源都极其丰富，森林资源仅次于前苏联和巴西，约占国土面积的一半。此外矿藏等地下资源更是得天独厚，金、银、铜、铁、镍、锌、铅、钴、镁、铝、钛和铀等金属和有色金属藏量极丰。石油、天然气、钾碱、煤和盐等矿藏也有很大的藏量。因而，加拿大是世界上第4个最大的矿产国，仅次于前苏联、美国和南非。

加拿大的工业和制造业正是以这些自然资源的加工作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木材、管道、纸张和各种各样的矿产品和石油产品。即使到了80年代，加拿大已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之后，它的国内制造业和生产能力的1/4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木材、纸张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初级产品。这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各种制造业和加工业，还推动了加拿大的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甚至对银行和金融事业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与这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相联系，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导向。加拿大财富的积累和资金的积累，离不开国际贸易。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其进出口贸易约占世界市场的4%。它的出口商品和劳务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0%，其中25%是商品，5%是劳务和对外投资收入。自60年代以来，加拿大的商品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顺差，偶尔也有一年出现逆差。1995年，加拿大对外贸易总额为4788亿加元，比上年增长13%，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4年的42.3%上升至61.4%，其出口是加拿大自1926年有统计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加拿大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一般在4%左右波动，但加拿大人口在世界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所以，按人口平均计算，加拿大是世界上贸易额最高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的对外贸易历来是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基础的。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最早出口的商品是毛皮、木材和农产品，以后随着其工业化的进展，纸浆、纸张、金属和其他矿产初级产品已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战后又加上石油、天然气、铀、硫煤、钾碱、电力和铁矿石等。以后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出口中逐渐增加许多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如汽车及零配件、通讯设备、核电设备等。

一个多世纪以来，加拿大经济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又从工业经济到现代化发达国家经济的深刻变化，因而从经济结构到就业人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加拿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并无不同。这种变化可从下列表格所列的数字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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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人员都发生了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

首先，我们来看看加拿大农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加拿大的农业人口虽然从1891年的49.2%下降为1984年的7.1%，但农业的产值却大幅度的提高。如果说1931年加拿大农民的总收入是6.5亿加元，到1989年总收入已提高为210亿加元，约占加拿大全国总产值6500亿加元的3%。如果把农产品加工、销售和出口合在一起，其产值约占全国总产值的10%。所以，农业在加拿大的国民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据1995年的统计，农业就业人数为43.1万人，仅占就业人数的3.9%。

小麦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大田作物，种植面积近2810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62%。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二小麦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加拿大的小麦主要产地是萨斯喀彻温省。据说全世界每年用于做面包的小麦中，有1/10来自该省，故有“世界面包篮子”的美名。

加拿大的农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从50年代起所实行的机械化。战后，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的播种、收割、储运、施肥、除草、喷洒农药以及牲畜、家禽的饲养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再加上化肥的增施，这就大大提高了单产。此外，农业高产还与加拿大政府重视农业科学的研究和农业人才的培养有关。加拿大的农业部下设科研局，它在全国有52个研究机构。1986年至1987年度，联邦政府对自然科学的总支出为33.29亿加元，其中对农业部门的支出占12.8%，居第二位；同一年度，在联邦一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中，从事农业方面的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占第一位，为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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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加拿大还有农业稳定法，农场信贷公司为农场主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因而，加拿大农业的高效发展是不奇怪的。

加拿大工业首先是从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和开发冶矿业而发展起来的。加拿大政府也十分重视交通运输和能源工业的发展。然而作为加拿大国民经济主体的仍是制造业。二战后，加拿大制造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化工设备、机器制造、造船、汽车及汽车零件制造外，还发展起不少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工业部门，如航天航空产品、核能发电、生物工程、环保工程等。原来就比较发达的通讯器材制造业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计算机、光纤通讯设备、程控交换机等高科技产品。加拿大的建筑业随着移民的到来和人们不断迁移到郊区居住以及新的地区的开拓，也有很大的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一样，加拿大的制造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龙头。它不仅为出口增加了新的内容，而且也能拉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有人这样说，制造业每增加3个从业人员，也能同时为服务业、资源开发业及加工工业各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只是加拿大的制造业发展极不平衡，多数分布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西部各省也有一些。其中安大略省的制造业约占全国制造业产值的一半，魁北克省则占1/4。这与这两省开发较早、人口较多有关。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出加拿大各物质生产部门的百分比。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林渔猎所占的地位不断下降，矿业增长最多，其次为建筑业、制造业，电力也有所增长。

各物质生产部门产值的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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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制造业中，值得指出的是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和通讯设备。加拿大是世界第6大汽车生产国。汽车制造公司基本上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加拿大的子公司。1995年，汽车产量达215万辆。航空工业产品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这些产品包括客机、商用飞机、商用直升机、飞行模拟宇航机、航空控制系统、电子操作系统、通讯联络系统及维修服务等。1995年，航空产品出口达80亿加元。

水力发电本是加拿大的第一电力来源，但其所占比例已从1994年的67%下降为56.2%，火力发电和核能发电有所上升。

加拿大的通讯事业极其发达，据1995年的统计，平均每1.5人就有一台电话机，平均每人每年打1361次电话。卫星通讯和光缆通讯也发展起来了。

此外，加拿大还是个能源消耗大国，人均能源消耗相当于5.84吨石油，比日本或欧洲人高出一倍多，比美国人高出7%，居西方工业国之首。这些都说明了加拿大人生活质量的一个侧面。据1994年统计，98.3%的家庭拥有彩电，25%的家庭有电脑。

总之，战后加拿大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加拿大历史上的一个繁荣时代。目前，加拿大经济虽有失业率高和财政收支不平衡、国债居高不下等困难，然而拥有丰富资源的加拿大的发展前景还是看好的。至少，她的条件和机遇要较其他资源不足的国家优越得多。

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却缺乏资本和技术。加拿大虽很重视关税保护政策，但其惟一的选择是吸引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数字，1971年加拿大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49亿美元，占当年世界贸易总额的5.4%，居世界第6位。若按人口平均计算，加拿大当属对外贸易额最高的国家之一。

二战后，随着英国国力的衰落和美国经济势力的全面渗入，美国成为加拿大最大和最基本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在出口商品的结构上长期以来只是依靠一些原料和初级产品，直到二战后才逐步有所变化。加拿大曾经供应过世界市场上40%的小麦，2/3的新闻纸和40%的非铁金属。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的经济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商品的发展过程。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在二战前就很密切，二战后由于冷战造成的政治格局，加拿大和美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两国既互相合作又不断发生一些小摩擦。加拿大的外贸政策也不时在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摇摆不定，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的开放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资本和技术之所以要大举渗入加拿大，道理很简单：加拿大资源丰富，地理上毗连，交通方便，是一个不小的市场，而且加拿大工人的工资比美国低，电力等能源供应的价格又相对低廉，资本当然要流向这种利润较高的地方。

大量外资的涌入，尤其是美国资本的渗入给加拿大经济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首先是许多经济部门被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所控制。如汽车工业中3家最大的公司、造纸工业（共15家）中最大的10家公司、石油与天然气中的全部13家公司、镍矿开采与冶炼中最大的3家公司、水泥部门中最大的3家企业，全都控制在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手里。这些外国资本利用加拿大的资源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并不是利用加拿大的资源来发展加拿大的制造业，因而严重地制约着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据1963年统计，外国资本对加拿大经济的控制程度如下：制造业为60%，石油天然气为74%，采矿和冶炼为65%，而且其中70%～80%是美国资本。

其次，外国资本的渗入虽然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但却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因为这些外资企业的生产，下一步的投资意向都是由利润来导向的，不会也不可能考虑到加拿大的国家利益。由于这些决策都是在旧金山、纽约或东京的跨国公司的办公室里决定的，因而必然加深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旦撤资或改产又会成为某种不稳定的因素。

再其次，外国资本的控制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使加拿大的失业问题和财政收支恶化。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世界上外国资本渗透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国家，人均使用外国资本为1700美元（美国是88美元），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外资的引入能够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和有利于财政收支、尤其是国际收支的平衡，然而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加重加拿大的失业问题和财政收支的恶化。

加拿大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人口按1996年1月的统计才2980万人，要解决就业问题条件本来是优越的。然而就业形势近年来虽有改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1995年就业人数比1994年增加21.4万人，但失业人数仍有142万人，失业率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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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加拿大的总债务达7230亿加元，人均负债额达2.43万加元，仅次于意大利和比利时。

失业和赤字本是一般国家经济上常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在加拿大，外资控制的经济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和加工工业过分庞大，这些都会加重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如以石棉为例，从1964年到1969年，加拿大出口石棉纤维价值只有1600万元，而进口经国外加工过的石棉制品的价值却为4970万元，仅此一项就造成贸易逆差33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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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5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加紧采购铀矿，造成加拿大的采掘业中铀矿工业成为一个主要部门，到了60年代美国缩小了采购的规模，从而造成了这些部门的工人失业。这表明一旦世界市场上有什么波动，美国总公司在缩小其规模时，一般都“优先”让它的加拿大子公司停产与解雇工人。

加拿大为了抵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常常采用引进外资的办法。如吸引外资来加拿大直接办厂，或鼓励加拿大企业到美国资本市场上去推销加拿大的股票和债券。在这种条件下，外资流入越多，债务负担就越重，每年应偿还的债务和利息也越多，甚至会发展到年年举新债还旧债的地步。所有这些都加大了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难度。1976年8月19日的加拿大《环球邮报》写道：“日益增多的债务，使加拿大不同于美国、德国、日本和英国这些工业国家，它们都是拥有大量外国产权的净债权国。相反地，加拿大倒是走在巴西、墨西哥、智利这些非产油国的不发达国家的前面去了，这些国家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快到危机程度的债务。”
 
[11]



外资的进入和控制不能不引起加拿大有识之士的担忧。他们把加拿大比作老鼠，把美国比作大象，担心加拿大为美国所吞并或再次沦为殖民地。因此，二战后美加的经贸关系一直是加拿大国内争论的一个焦点。在这方面，美加两国资本的矛盾和摩擦始终存在。一方面，美国市场对加拿大来说具有不可阻挡的诱惑力，加拿大不能不要美国的市场。1995年，双方贸易额达3707亿加元，占加拿大全部对外贸易额的77.4%。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为2018亿加元，占其出口额的79.6%。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689亿加元，占加拿大进口总额的75%，全年贸易顺差为329亿加元。这样大的比重说明其依赖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美国资本的大量渗入必然对加拿大的民族经济造成巨大的威胁。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

第一，在60年代，加拿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对一些要害部门进行干预，以确保这些部门不再落入外资之手。如1960年提出的《加拿大人参加条款》，规定石油和天然气矿区只准租给年满21岁的加拿大居民和符合条件的加拿大公司（条件包括公司股份至少50%属加拿大居民所有等等）。1964年修改的《保险、信贷和信托公司法》规定非加拿大居民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3/4的董事必须是加拿大正式居民等。

第二，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国营公司（Crown Corporations），如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加拿大石油公司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等。但这些国营公司在经营上并不令人满意。1995年加拿大政府只得对最大的两条国有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国有铁路”实行私有化，共获资23亿加元。

第三，1973年11月，联邦议会通过外国投资审查法，用以甄别某项外国投资是否对加拿大有“重大利益”。甄别的准则包括：“对加拿大就业水平的影响；加拿大人参加的程度；对工艺发展的影响；对竞争的影响；以及是否符合加拿大经济与社会政策。”1985年又把加拿大投资审查局改为加拿大投资局，对一般性的外国投资放松一些，对出版和新闻等文化事业则仍控制较严。

1984年马尔罗尼上台之后，又放弃保护性的国家主义政策，实行全面的市场导向经济，实行自由贸易。他一方面说服加拿大人，使之相信外资对加拿大带来的好处；一方面保证加拿大再次向企业界开放。经过几年的谈判，1989年1月1日加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该协定对10年内逐步实现商品自由贸易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对消除劳务贸易和相互投资的障碍做出了规定；对解决双方贸易争端规定了有效规则及成立相应的机构；对消除汽车、能源、农产品、酒及酒精的关税专章作了具体的规定等。

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闭关锁国的政策是不可取的，然而在开放政策的条件下如何来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仍是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的课题。

加拿大战后的几十年是加拿大人民走向富裕的时期。这种富裕的生活不仅表现在收入的增加上，而且表现在居住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完善等方面。

多年以来，加拿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住宅的建设。人们不仅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而且要求有比较舒适的房子。例如，人们理想的房子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卧室，在地下室还有一个地方可供休闲娱乐和孩子玩，有较大的客厅可以全家在一起看电视和聚会。这样的居住条件据笔者到加拿大的多次访问所见，可以说对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已不再是梦想，而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就是那些政府为低收入和依靠社会救济的居民所提供的楼房套间，其面积也是不小的。

在战后，义务教育很快扩大到了中学。入学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进入省管理的学校的人数是1741000人，到了1960～1961年学生人数已增加到3993125人。国家对公有学校每个学生的支出从1945到1948年就增加了3倍。成千的新学校修建起来。对教师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受过一年到二年的教学训练提高到大学毕业。高等教育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到90年代初，全国共有大学89所。以魁北克为例，据统计，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971年占总人口的9.8%上升到1981年的13.5%。

战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加拿大战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的亮点之一。广播和电视这种强有力的大众传媒对国土辽阔、居住分散的加拿大人来说尤为重要。早在1952年电视刚出现不久的时候，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就建议要尽快建立国家的电视服务系统；在经营中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和注意发展加拿大的内容和特点，而且国家要调控私有和公有传媒之间的竞争。此外，1951年皇家委员会关于文化发展的报告还支持扩大国家电影局、国家美术馆、国家博物馆、公共档案馆、议会图书馆、国家公园和设立历史遗迹局等。这些建议后来都得到逐步的实施。下面我们引用魁北克家庭拥有音像设备的数字来说明战后广播电视在加拿大人民中的普及程度。

1961～1983年魁北克家庭拥有音像设备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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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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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看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视机。电视节目的内容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最初集中在娱乐上，发展到后来的多种多样的节目并存的局面，有新闻、连续剧、电影、运动、宗教、政治、选举，等等。1978年的调查显示，魁北克人每周平均要有25个小时坐在电视机的前面。电视这种群众传媒是如此的普及和强大，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任何文化产品如果它想要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的话，它就要通过电视。

加拿大的福利制度比较完善。许多加拿大人都以此作为他们国家的骄傲。战后50年代是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的立法不断扩展的时期，许多重要措施都得到了实施。如1956年失业补助法案得以通过，而且联邦政府同意为省的补助支出提供50%的款项。同年联邦的医疗保险法案也得以通过，联邦政府同意在医疗保险的支出方面与省政府共同负担。这样就形成了加拿大福利制度的两级支持的结构，即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来负担福利制度的支出。

60年代，在福利制度方面有更多的实际措施得到实现，尤其是在将福利制度机构化、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68年在医疗服务皇家委员会的建议下，联邦医疗服务法案得到实施。1966年一个包括对退休、寡妇和残疾人的养老金计划也在以前对老人和残疾人补助条款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同年还实施了加拿大的补助计划，其中包括失业补助、老年人补助、残疾人补助、儿童福利措施等。

70年代是加拿大的福利制度继续发展的时期。许多福利制度的覆盖面得到了扩展。如1971年对失业保险法案进行了修改，其覆盖面扩大到渔民、病人和孕妇。

如果从20世纪初加拿大出现自愿性的福利组织（如儿童救援会、盲人国家机构等）开始，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只用7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一些国家花费一百多年才走完的道路。80年代以后，加拿大的福利制度遇到了经济衰退和削减预算的麻烦，政府不得不进行某些调整，如关闭了一些医院等。不管怎样，福利制度在加拿大人民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魁北克为例，1984年该省居民的收入保障系统是由下列的要素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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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最低收入

社会资助

对有特殊需要的社会资助接受者的供给

保证收入的补充

对年龄在60～64岁的配偶的补助

为低收入者和老年人提供的低租金住房

对老年人的住房补助

对财产税的补偿

退伍军人补助

对克里人（Cree）猎户的补助

收入的复位

失业保险

老年人保险

魁北克养老金计划

年龄税的豁免

养老金收入税的扣除

孕妇补助

对怀孕离职的失业补助

工人的赔偿

汽车事故受害者的赔偿

配偶死亡补助

残疾养老金

对刑法受害者的赔偿

残疾人的税务扣除

退伍军人养老金

对需要抚养的儿童或配偶的赔偿

家庭补助

儿童税务信贷

需要抚养的儿童的税务免除

结婚税免除

可用性的补助

对残疾儿童双亲的补助

对参加工作的帮助

工作收入的补充

儿童照顾补助

儿童照顾支出的税务扣除

对收入低于失业保险的补充

对收入低于社会资助的补充

职业训练补助

由上可见，仅仅收入保障系统的各种项目已是名目繁多。不仅如此，魁北克政府还通过税收制度来消除特别的不平等。对低收入人群的税率一般都是低的，而且还可以享有一些特殊的扣除。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一种由雇主和雇工共同来支持的养老金计划。1982年，它覆盖了整个工作人口的39%。此外还有个人退休的储蓄计划。总之，政府和社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各种福利制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一些弱者人群的主要生活来源。

二、加拿大的环境保护

加拿大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凡是到过加拿大国家公园或城市的人都会为它的秀丽风光所吸引。然而，在加拿大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破坏和污染环境的事件发生。加拿大政府对环境保护一贯都比较重视，下面将他们的一些经验分别加以介绍。

人们都明白环境保护是一件涉及到人类自身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大事，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和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大事。从根本上说，环境保护就是要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的关系。

加拿大政府曾经为自身建立起这样的一些环境保护的目标：（1）保护人的身体健康和财产的安全，使其不受有害物质和环境变化的不良影响，无论这种变化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2）鼓励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广泛利用，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和谐；（3）大力保护加拿大的各种自然的和文化的遗产，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使这些遗产能完好地留给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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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些目标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保护涉及到广泛的方面。它表明，社会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会不断变化，但是这种发展不应危及人类本身，不应损害自然界资源的保持和利用，而要让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人类文明所创立的各种遗产。

二战后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加拿大的环境污染一度十分严重，自然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和政府的关注。例如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耗大国，其耗能量比大部分欧洲人多2.5倍，比全球平均耗能量多4.5倍，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高达40吨。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已给加拿大的农业带来严重的影响。80年代加拿大发生一系列的旱灾，生产粮食的草原省份自1984年起已遭受数亿加元的损失。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气温继续上升，极地冰帽将逐渐融化，一个世纪后海洋水面将上升5～7米，那时爱德华王子岛可能会被海水分割成三四个小岛。其他如有毒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工业废气形成的酸雨对加拿大环境的破坏都是严重的。在加拿大70万个湖泊中14000个已严重酸化，鱼类已无法生存。据统计，酸雨对加拿大东部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0亿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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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并不是加拿大没有环境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如何来对待、改善环境的问题。

加拿大的环境保护部是1971年组建的，它的任务是从加拿大人的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制定有关的政策法规，并付诸实施，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和消除污染，使环境变得更为安全、舒适，以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部是加拿大联邦内阁中第七大部，全部工作人员为10025人，1991年至1992年度的总预算为10亿零2百万加元。

环境保护部下属的机构很多，但主要的机构有三：大气环境管理局，环境维护管理局，国家公园管理局。

大气环境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天气预报、气候状况、海洋状况、冰山状况以及空气质量状况的服务，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和渔业的发展。在全国有72个气象台及预报中心。

大气环境管理局和环境维护管理局的任务是对加拿大的可再生资源即空气、水、土地、野生动物予以保护、管理。其中包括水质，水量控制，水的研究，抗洪，河谷规划，土地资源开发，候鸟管理，濒危动植物保护及其他全国性的、国际性的江河湖泊管理及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问题。在环境维护方面，该局的任务是要防止、减少并消灭由新的开发引起的污染物排放、有毒物质的使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消除有害物质的泄漏，以维护环境的质量不致破坏和下降。

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任务是保护加拿大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秀的文化遗产，教育公民了解、欣赏和享受这些自然文化景观。凡到过加拿大并到过加拿大国家公园的人都会为其绚丽的景色而惊叹不已。

加拿大的环境保护工作不仅机构健全，目标明确，而且还很有特点。

首先，加拿大十分重视对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感的培养教育，并且动员全民来参与这项工作。

1990年12月，加拿大环境保护部长戴科特勒代表联邦政府宣布加拿大将实行一个称为“创造美好环境”的“绿色计划”。该计划准备耗资30亿加元历时5年，争取在20世纪末将加拿大建设成工业化国家中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最好的国家。毫无疑问，这样的目标不动员各部门和全体公民参与是不可能达到的。该计划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就曾在全国各地举行咨询会，邀请社会各界参加讨论，其中有少数民族团体、环境保护组织、教会、工会、企业公司、学术界、青年、市议员等。加拿大人民十分踊跃地参加了讨论，总计有一万多人用各种方式为“绿色计划”提出了建议，而且绝大部分被吸收到计划之中。因而这个计划并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而是全民参与的活动。

又如1988年加拿大环境保护部推行一个《环境选择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消费者选择及使用对环境危害最小的产品，从而鼓励工厂企业积极发展那些可节省能源、可重复使用、可回收的产品，以及那些尽量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产品。环境选择委员会有社会各界的代表参加，有权批准哪些产品可以贴上“生态标志”。民意测验表明，4/5的人愿意多开支10%的钱去购买为达到环境选择方案标准而增加成本的对环境无害的产品。这说明通过这些活动，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协调好政府各部门的合作也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条件。环境保护工作是不能由环境保护部门单独来完成的。环境保护是一项全局性的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参加以杜绝互相推诿的现象。这次综合的协调工作在加拿大是由加拿大环境问题部长委员会负责的。委员会主席由联邦环境部部长担任，还有各个部长参加。该委员会负责实施政府的环境计划、协调并确保政府的工作，使所有的项目都能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此外，环境保护部长在内阁的重点项目规划委员会中也有席位。

环境问题部长委员会有时还成立专门的小组，吸收工商界的领袖、环境保护组织的代表以及环境科学学术界的人士参加，使经济发展在符合环境保护的条件下进行。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联邦各部在该委员会领导协调下，能有效地配合环境保护部的各项工作，避免了互相扯皮的现象。

除了联邦中各部门的合作之外，还有联邦与省合作的问题。在这方面加拿大也建立了各种联邦-省的环境委员会。如联邦-省国家公园委员会、文化和历史资源部长委员会、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部长委员会。此外，在联邦-省之间还签订各种地区开发协议，把各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开发协议之中，其中有酸雨、五大湖、新的国家公园、空气及水质监测、狩猎规定、森林防火等内容。如农业部成立有联邦-省环境持续发展专门委员会，林业部有联邦-省森林资源开发协定，由联邦政府拨款保护和开发全国各地的森林。

总之，在联邦和省之间有较明确的分工和合作。联邦政府一般负责一些直接关系全国的环境问题，而且这些事务是在联邦司法范围之内的，而省政府则一般直接对其管辖内的资源和环境负管理的责任。

此外，加拿大在环境保护方面还十分重视国际合作。我们知道，类似大气污染、酸雨、臭氧层、某些河流湖泊的水质这些问题都是全局和跨国性的，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要完全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多方的国际合作。加拿大历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并积极参加到国际合作之中。

例如，1988年，加拿大在多伦多主办了国际大气层会议。会议认为，全球应当将现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会议通过了题为《变化中的大气层对全球安全的影响》的报告。报告建议世界各国商定一个拯救大气层国际计划，在2005年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

1987年，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主办了国际臭氧层讨论会，同另外23个国家签订了蒙特利尔公约。公约要求签字国在1999年前把生产破坏臭氧层的各种化学物质的产量减少一半。

加拿大还十分重视资源的再生和利用。加拿大是一个资源十分富饶的国家。尽管如此，她对于资源的再生和利用仍是十分重视的。到过加拿大的人都可以到处看到那种分类收集易拉罐、玻璃瓶、旧报纸的专门的收集箱。

加拿大还十分重视资源的节约。如1989年环境保护问题部长委员会要求部长委员会废物管理委员会制定一项包装政策，并把重点放在工业、商业、日用品的包装上。1990年，加拿大环境问题部长委员会通过了全国包装协定书。该协定书提出包装管理的重点是减少包装材料以及包装材料的重新使用及回收，将资源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众所周知，一次性的纸尿布是十分方便的，可是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纸浆以及包装用的塑料。为此，加拿大特地提倡人们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布尿布。这样能节约纸浆的消费，还可相应减少制浆厂排放的空气污染。此外，加拿大还提倡使用可反复使用的购物袋，以及各种低污染型的产品。可见，在加拿大，并不只考虑产品是否便于使用，更注重的是环境保护和节约。为了节约能源，甚至通风设备都注意热量回收的问题。

加拿大还十分重视控制和减少各类有害物质的排放。我们都清楚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排放的废弃物、废气、废水是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直接原因，因此大力控制和减少这类有害物质的排放，是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拿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从法治做起。1988年议会通过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该法对有毒化学物质生产的控制、运输、使用、进出口及弃置做出了规定。环境保护法还提出，对有毒化学物质的监控管理包括有毒物质的整个生存循环阶段，即从生成到分解的全过程，从而全面有效地防止有毒物质对空气、水、海洋和土地的污染。安大略、魁北克省由于工业污染严重，就规定对造成污染的公司经理要判刑。

其次，加拿大政府对这些废弃物实行严格的监控并加强各类环境的评估和统计工作，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要成功地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无疑需要大批的环境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由于环境科学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因而需要大量跨学科的环境保护专家。加拿大的环境科学教育相当发达。一般地说，尽管加拿大的环境科学教育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但各大学的环境科学学科都以理工科专业为主，其中理科专业有环境研究、环境化学、环境地理学、环境地球科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地质学和环境毒理学、环境规划等；自然资源类的专业有自然资源管理、资源管理科学、水资源开发与管理等；环境工程类专业有环境工程学、环境系统工程、地质环境模型研究、地面水与地下水污染控制排水与污水处理工程、固体废弃物处置及空气污染控制等。不少大学由于环境科学类专业已形成体系和具有一定的规模，一般还设有环境科学学院。此外，有的学校还设有市政工程学院或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以包含一些环境工程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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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大学中设有环境科学专业的学校一般都有较强的实力，都具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不仅如此，加拿大学校中的环境科学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还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重视文理科知识的结合，设置有“工程与社会”、“经济学概论”、“文学与写作”等带有明显文科性质的课程，这样就能较好地体现环境科学的跨学科的特点，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路。其次，他们还十分重视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在他们看来，教育的基本目标是素质教育，学校要培养知识面广、知识结构合理、具有一定技能的人才。学生要具有进一步提高的潜能，以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

加拿大还有一种为优秀生提供的“优秀生合作课程”，将优秀生派到某一有关环境的工作单位工作，一学期工作，一学期回校学习。这样不仅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也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其就业前景会比普通学生好，也能出人才。

三、加拿大的地区差别

加拿大国土辽阔，在自然地理上的差别就很大。它的人口和工业几乎都集中在南边天气较不寒冷的地区。这种地区差别既有它地理上的原因，也有其社会文化上的原因。

几十年来缩小各地区、各省之间的收入差别一直是加拿大公共政策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种差别还没有根本的变化，仍在困扰着人们。

由于地区收入差别的形成有诸多的原因，而且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加拿大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地区收入差别的形成首先受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影响。例如阿尔伯塔省石油的发现，无疑是该省人均收入增多的直接原因，又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森林和草原地区的麦地都是这些地区收入的重要来源，不然这里的人均收入将会大大地下降。另外，人口的相对集中，既是某一地区收入较高的一个结果，又会反过来促进该地区的发展。

其次是产业的集中和分布。加拿大经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65%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中部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进行的，大西洋沿岸4省只占总生产份额的5%，西部4省约占30%。也就是说加拿大的产业分布2/3在加拿大中部，1/3在西部。因而加拿大中部二省在加拿大经济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产业分布会影响人口的集中、失业率的高低以及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以1983年为例，大西洋沿岸4省仅有35%的人口就业，而全国的就业率为43%，安大略省却高达46%。据加拿大的经济委员会估计，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大西洋沿岸4省的人均收入大大低于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原因。下面让我们来看两个统计表：

各省的GDP和其占全国GDP的份额（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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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看看加拿大各省的人均收入。

各省人均收入（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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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安大略、阿尔伯塔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都是对联邦财政转移做出贡献的较富有的省份，而经济落后省份的人均纯收入仅占安大略省的人均纯收入的44.5%。

面对这样大的地区差别，加拿大采取了三大措施：实行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实行联邦政府对省政府的财政转移、实行地区产业发展的补贴，其中主要起作用的，也是争论较大的是财政转移支付，即联邦政府向一些省提供资金以补贴这些省课税基础的较低值。

本来一个国家的政府从其财政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将其转移到贫困落后的省份，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这样做的。不过在加拿大，由于地区差别的存在，这个问题做得更为突出，很值得人们研究。就其背后的社会文化理念而言，它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

我们知道，加拿大是实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而社会公正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永恒主题，而公正总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而言的，公正不可能超出其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允许的水平。按照市场经济的说法，人们在市场上总是以商品所有者而相互进行商品交换，只不过有的拥有资本，有的拥有劳动力，有的拥有技术。在商品交换的意义上，人们都是自由、平等的，然而就其结果而言人们却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加拿大社会也是这样，存在着很高的失业率，存在着数量不小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们。有的人拥有财富、权力，而有的人则拥有很少财富、权力或者没有；有的人拥有发展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则不拥有。那么怎样来调整这种不平等，怎样来帮助社会中那些弱者或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呢？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条件下如何来调节的问题。

我们以加拿大历史上致力于宪政改革的特鲁多总理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文明条件下的这种理念。

特鲁多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他认为自由是一个公正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自由的实现是公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没有自由，人就不能指望实现他的发展和全部的潜能，因为失去了自由，一个人便不能主宰他自己的命运。他认为在一个公正的国家中，个人应有自由去实现其自身的价值，然而处处存在的不平等、各种条件的不平等却在妨碍人们去实现他们的目标。特鲁多并不想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大手术，相反他认为历史上许多关于理想社会对公正分配的追求常常是乌托邦。当他从政之后他想通过他的积极的政治活动来组织国家的运转，以实现更大的公正。在他看来，加拿大是实现这种更大的机会平等的理想国家。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年轻而富有的国家，具有多元文化和联邦的框架。不仅如此，加拿大还拥有一种既非完全是自由主义又非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在私有经济部门和政府之间有一种不可分离的伙伴关系，而且国家保护弱者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实现机会平等政策的理想的社会条件。特鲁多在他的竞选活动中把实现一个公正社会作为他的口号。他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和统一的加拿大，对所有人实现机会平等的政策。他准备引入一种对资本所得征税的税种，实现医疗保险，改革刑法，实现更合时宜的国际政策，从而使人们更自由更平等。平等对他来说就是英裔和法裔的平等以及对每一个人的经济机会的平等。

可见，特鲁多所说的社会公正其内容主要是用机会平等来解释自由。他强调只有当我们有机会平等时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而自由、平等、权利、机会等应一起发展。在他看来，国家既是指导市场的工具，又是对市场生产的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工具。因为人们很清楚市场经济本身是决不会产生平等的。市场需求和机会平等的要求之间永远会存在矛盾，市场只会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贫困者的需要，因而对市场要加以调节，进行某种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财富再分配。这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

特鲁多的开明之处在于他抓住了这种思潮，并把它提高到宪法的基本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并在1982年制定的新宪章中巩固下来。当时公正的口号的主要内容是机会平等，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给予更多的照顾。

1982年的宪章中对与社会公正有关的条款作了这样的规定：“（4）第2和第3小节不妨碍任何旨在改善一省之内处于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个人的条件的法律、计划或活动的实施，如果该省的就业率低于全国的就业率。”在关于公民平等权利的条款中规定：“（2）第1小节不妨碍任何旨在改善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或集团，包括那些由于种族、民族、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精神和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或集团的条件而制订的法律、计划或活动的实施。”这就是说，平等不仅是人人都有权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和益处，而且平等并不妨碍政策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和集团的倾斜和照顾。这样对地区差别实行财政转移也就在情理和法律精神的要求之中。

所以，加拿大政府实行财政上的联邦主义，在富省和穷省之间实行财政转移，以此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加拿大关于公正和公平的观念，不仅要求在人际关系中对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和集团加以补偿，而且也要求对地区和省际的差异进行补偿。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在财政收入中要拨出相当大的一笔支出对落后和较贫穷的地区和省进行补偿。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全民的共识并在宪法的基本精神中加以确认。加拿大学者把这种做法称之为财政上的联邦主义，或者称之为再分配（redistribution）或财政转移（fiscal transfer）或平等化（equali-zation）。

1982年宪章中第36条款是专门关于平等化和地区差别的条款。它规定：“（1）在没有改变议会立法权限或省立法权限或它们在行使立法权限方面的任何权利的条件下，议会和立法机关连同加拿大政府和省政府均应致力于（a）为加拿大人民的福利而促进同等的机会；（b）发展经济以减少在机会方面的差别；（c）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合理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2）议会和加拿大政府有责任实行平等报酬的原则以保证省政府有足够的收入在相对合理的税收水平的基础上提供相对合理的社会服务水平。”也就是说要保证在社会福利的实施上各省不因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太大的差别，各省的社会福利水平基本上要平等化。

在加拿大联邦的中央政府收入中用来作这种财政转移而再分配给贫穷的省和地区的支出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布鲁克指出，该支出约占联邦政府收入的40%左右。据加拿大百科全书所载，1985年至1986年度财政总收入为1122.65亿加元，转移补助 个人的有315.8亿加元，转移补助非居民的为18.5亿加元，转移补助其他政府的为208.4亿加元。这种比例的具体算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用作这种财政转移的支出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毫无疑问，这种财政上的转移是成功的，对落后地区和省份的补偿也是必要的。它对于维护现行制度、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关于这种财政转移的做法，加拿大学术界和公众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随着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不同的声音更为强烈。

赞成的群众认为联邦政府每年用大量金钱来支付这种服务平等化的做法是加拿大人某种伟大的观念和伟大的价值的体现。它是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本质，是我们凝聚成一个民族的标志。然而，有人却对这种作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平等化的项目的支付需要从质量、效率和平等以及需要等角度来考察。对贫困省的补助并不必然对穷人有益，平等化的支付也不会必然带来普遍的繁荣，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弊端。

这些批评意见可归纳如下：

第一，它增加和扩大了省际之间的斗争。因为在宪法中只规定了这种服务水平平等化的基本精神，而具体做法并无详细规定，因此联邦政府在确定对哪个省应实施补助、补助多少或哪个省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应对此多做贡献等时就需要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计算程序。各省之间就常常为了这笔财政转移而讨价还价，争论不休。

第二，加拿大为了维持全国的福利和服务都大体在相当的合理水平上已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尤其是医疗费用逐年上升，已经达到很难维持的地步。

第三，这种财政转移是在现有的所有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它无助于一般老百姓收入的平等化。加拿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仍在进行。如以国民平均收入的75%～150%为中间阶级的话，有材料表明加拿大的中间阶级正在缩小。中间阶级已从60年代占总人口的40%降到90年代的32%。有的人甚至认为国家有的补助实际上是在补助富人而不是补助穷人，而且低收入的人交税的比重更大，有人还认为国家是在刮穷人。

第四，平等化并没有导致人民收入的真正平等化，失业和靠福利制度生活的人数在增加；也没有真正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因而不能只考虑社会公正而不考虑效率。

总之，怎样从社会公正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是不容易的。总的来说，加拿大政府的许多经验是有意义的，是其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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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加拿大文明的特色

第六章 多民族社会和多元文化主义

一、人口和移民政策变迁及其影响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加拿大人口的民族成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初，加拿大由多部落、多方言的土著社会变成法兰西人与土著人的社会，又变成以法兰西人和不列颠人为主流的社会。从19世纪末期起，来自欧洲大陆移民的涌入改变了加拿大的人口结构。从20世纪初起，民族分布开始缓慢变化，随着移民不断增加，法兰西和不列颠人口对其他民族人口的比例不断减小。但是早期移民大都是来自欧洲和美国。从60年代末起，随着移民打分制的采纳，人口的民族组成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下面首先来看加拿大移民模式和人口的变迁，然后再分析这些变化对加拿大社会的影响。

过去一百年中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高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小股的移民流不断进入加拿大，20世纪开始移民大量增加，只有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一度迅速减少。

加拿大最初的人口很少，早期移民的影响不论在社会、经济方面，还是人口结构方面都是巨大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又来了一次移民潮，高峰时的1957年的移民人数增长到300000人，移民对全社会的影响反而减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移民背景比较相似，另一方面是因为加拿大的人口基数已经很大。1967年的新移民法又一次深刻地改变了移民的总体情况，大大地影响了全体加拿大人和整个社会。所以，联邦的移民政策根据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来控制什么人或哪些人可以来加拿大，从而控制移民的整体情况。移民的变化和移民政策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下面是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主要变化：

1947年以前，优待英国移民。

1947年，决定通过移民增加人口。

1949年，法国移民也包括在优待范围内。

1951年，优待范围再次扩大，包括其他西北欧国家。

1952年，通过新的移民法，巩固战后的移民规章，继续“最惠民族”政策。

1956～1957年，接收匈牙利革命后的难民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英国人。

1962年，取消移民的“最惠民族”条款，新规定强调“教育、培训、技术及其他特殊资格”，技术移民占主流。

1967年，新移民法对所有移民申请人统一采取打分制，移民政策更加紧密联系劳动市场需求。

1968年，接收苏联占领捷克后的捷克难民。

1972～1973年，接收被乌干达政府驱逐的亚裔移民。

1976年，新移民法要求对未来移民进行总体规划。

1978年，加拿大议会开始宣布未来移民的数字。就业与移民部长必须就地区人口和劳动市场需求与各省及有关组织、机构和人士进行协商。

1979～1980年，接收东南亚船民60000人。

1981～1982年，接收军事管制下受害的波兰人。

1985年，采取有控制、有节制地增长的移民政策。首次采取“受限制职业名单”方法，每年公布加拿大劳动市场所需要的就业类别。

1987年，魁北克在移民接收上发挥更大作用。

1988年，扩大“亲属移民”范围，包括更远的亲属，比如表兄妹、叔婶舅姨等。

1989年，采取新措施解决、清理积压的难民申请（当时积压了大约100000份难民申请）。

1950年后进入加拿大的移民数字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大幅度地上下浮动。例如在70、80年代，联邦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停滞和就业水平，80年代初移民增加主要是在国际压力下接收印支难民和其他难民的结果。90年代移民增加主要是出于婴儿出生率长期下降的考虑。1990年移民数字增加到220000人，随后数年保持在每年250000人的水平上，这还不包括每年到加拿大的3万到4万难民。进入2000年，出现了新的人口问题：加拿大白人受美国高工资的吸引纷纷到美国工作，造成人才流失。惟一补偿办法就是吸引第三世界技术人才，联邦政府把移民水平增加到3000000人。

按与本国人口比例计算，加拿大自70年代末期以来比任何发达国家都接收更多的第三世界移民。在1992年，加拿大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人数占全国人口的2%到3%之间。这种国际性的移民模式转变一是因为欧洲国家出生率下降，不再有多余人口；二是因为加拿大国内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自我中心思想的缓解。另外，许多国家内部民族冲突也导致许多人到加拿大寻求庇护。新移民一旦在加拿大立足，又形成新的压力团体，迫使政府允许他们的亲戚、家属前来团聚。

长期以来，移民问题是加拿大人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加拿大政府1974年的一份政策文件提出管理移民数量和民族结构的几个要点，其中包括政策要与经济及劳动市场目标相符合，要有明确的地区指标，要确定每年移民最高限度。一年后又确定移民分为三类：独立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难民移民和家属移民。目前的移民政策和计划反映了三个目标：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尽管加拿大的传统是一贯重视技术移民（有技术、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或法语），但实际贯彻上，尽量兼顾三个目标。政府也考虑移民家庭团聚（社会目标）和难民寻求安全（人道主义）的需求。

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增加的结果是“有色少数民族”（visible minorities）的增加。自从移民打分制采用以来，欧美移民明显减少，而非英语非法语移民逐年增多。下列表格是这两种移民在采取打分制后的变化情况：

加拿大移民的来源（1968～198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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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欧洲、美国移民从1968年将近占移民总数的2/3以上到1987年降到不足1/3。来自第三世界移民增长的同时，来自亚洲的移民增长最猛，成为加拿大移民的主要来源。此外移民类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属移民从1983年的54%降到1988年的30%左右，独立移民在同一时期从30%增到51%。

加拿大人口中民族结构的变化对整个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并对社会机构提出变革的要求。例如，移民比本地出生的人更乐于积累财产和存款，这可能影响存款利率和外汇兑换率。欧美移民和第三世界移民有明显不同，前者的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大部分是年轻夫妇和孩子，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比较多，约3/4的欧洲移民是以独立移民的身份来加拿大的。而第三世界移民的男女比例不均：男高于女；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的比例低；经济不能独立的人口较多。社会结构必须做出相应变革才能适应新移民的要求。比如技术培训必须和语言培训相结合，接收移民子女的学校必须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心理咨询及社会服务，移民就业计划也要作相应调整。

加拿大“有色少数民族”的增加在各地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移民集中的几大城市：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这三个城市就承担了加拿大移民的60%。而乡村及一些偏远地区所受影响微乎其微。

移民对经济结构影响也不小。由于就业机遇的不平等，出现了某个民族的人过分集中于某一行业的现象，比如意大利移民集中在建筑业，菲律宾妇女集中于家政服务，中国移民集中在饮食业。少数民族的集中又给社区内的学校的语言教学提出特殊要求。

少数民族团体中按照总体教育水平有明显的两种，一种是低教育水平群体，一种是高教育水平群体。两种群体对社会的影响都不小。低教育水平群体对社会福利依赖程度高，需要更多的社会救助和开支。高教育水平群体中有许多有文凭、有技术又精通多种语言的人才；这些人在现代社会中竞争力很强，有很大机动性，而且不主动融进主流社会。同时他们在本民族社区内是经济、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他们为本民族利益奔走，把有关本民族的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成为争民权的政治领袖。但是往往在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之前，他们就可能又找到新的工作而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近年来，一些新移民团体的影响力在于争取个人权利和民族权利的运动。比如有些华人聚居的城市中争取在公立学校开办中英双语教育的运动就是一例。这些活动不仅为华人争得一定的权利，同时也通过各种活动加强了华人社区的沟通和团结。

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种种明显的原因，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有色少数民族”的偏见是难以避免的。总的来说，加拿大人对能对加拿大经济繁荣做出贡献的移民的态度是友善的，对来加拿大与亲人团聚的移民亲属也是欢迎的。但是加拿大人对“有色少数民族”移民的反感还是有的，认为他们不愿意与主流社会融合。民意测验显示经济竞争力较弱的加拿大人（低教育水平，低工资，无技术或失业）认为目前加拿大政府吸收的外国移民过多，他们对“有色少数民族”不表示欢迎。对移民所带来的影响，法语加拿大人由于本身地位的原因较为关注。

二、加拿大建国以来的民族与政治

（一）建国初期（1870～1920）

不少分析家把加拿大的民族与政治说成不列颠人与法兰西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英法关系构成了加拿大民族与政治问题的框架，但是加拿大民族与政治比这种双元性更复杂，反映了这个移民国家10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多样化。

民族在加拿大政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非英语非法语少数民族经济上贫穷，在社会上处于底层。随着条件的改善，他们的政治力量渐渐增长，由于各群体要改善或加强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利益，政治家们要吸引和得到新群体的支持，各群体渐渐地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少数民族也要派代表参与政治过程，各党派也开始在少数民族中征募候选人和拉选票。这种发展过程的速度随党派、民族及地区而有所不同。

在19世纪，犹太政治家伊扎基尔·哈特（Ezekiel Hart）被选为魁北克省议员（1808），但由于他的犹太背景而不能在议会就职。维多利亚的亨利·那森（Henry Nathan）是第一位犹太人国会议员（1867）。波兰移民亚历山大·基尔考斯基（Alexander Kierzkowski）也发挥过重要政治作用（1967）。但当时这三位政治家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并不是本民族群体的代表。当时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少数民族在政治舞台上还扮演不了重要角色。

建国初期，大西洋沿岸各省接收很少的移民，所以他们在地方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虽然新斯科舍省有不少德裔，但他们已存在100多年，大部分已完全同化。黑人由于当时的种族隔离和贫穷以及主流社会的歧视，在政治上也发挥不了作用。只有在不莱顿角的矿工和炼铁工人中集中了一定的新移民。他们中有犹太人、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意大利人及非洲黑人，但他们并不能左右当地的主流政治。

20世纪初移民问题才成为魁北克人关注的问题。蒙特利尔聚居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加拿大是最多的，但仍不足以对政治施加太多影响。法裔的天主教和英裔的新教对他们的偏见也限制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大利天主教徒和法裔天主教徒结成同盟；犹太人也拧成一股绳选举他们的代表进入省及联邦的议会。组织严密的犹太社区努力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安大略省在1920年以前有1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其中德裔是最大的群体。他们虽然后来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他们在几个中心城市和聚居区是举足轻重的群体。在安大略省柏林市（Berlin，后改名为Kitchener），德裔人口占3/4，他们是许多政党争夺选民的目标，德国移民雨果·克兰兹（Hugo Kranz）被推举为市长（1869），后被选为第一个德国出生的国会议员（1878）。该地区的德裔控制着市政府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少而分散，形不成政治气候。在多伦多，保守党从1907年起就支持一家意大利人的报纸，1910年帮助组建了希伯来保守党人协会。但1920年前，移民在多伦多基本上是与政治无关的局外人，几乎无人争得一官半职。安大略省少数民族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

相反，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西部草原各省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民族政治斗争较为激烈。1911年时各省人口有30%左右属于少数民族。自由党作为当时的联邦执政党赢得许多新移民的支持，而保守党由于盎格鲁民族主义严重，疏远了大部分新移民。自由党通过扶植少数民族报纸得到新移民的好感。他们在少数民族中培植有影响的人物，先是作为非正式的中介人物，后来作为省级职位的候选人。

到1904年时，少数民族比例的增长以及密集的定居方式使少数民族代表有可能竞选，但由于经验不足、语言障碍和歧视，很少有人成功。比如在1905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内，在阿尔伯塔省，出生于安大略的人占全省人口的15.4%，但在省议员中占56.2%；而出生于欧洲和亚洲的人占全省人口比例约14%，但在省议员中只有5.7%。

在西部草原三省中，乌克兰人是一个团结的、强大的、最有政治实力的群体。他们人数少但居住集中，鲜明的政治观点使他们能通过有组织的游说影响公共政策。由于省政府对他们提出的在公立学校中乌克兰语课程管理方面应享有更大的决策权的建议未能做出满意的答复，阿尔伯塔省自由党中的乌克兰成员很恼火，有4名党员在1913年作为独立人士参加竞选。虽然这4人均未成功，但另一位乌克兰自由党员安德鲁·桑德罗（Andrew Shandro）赢得一席位，成为加拿大第一位省议会的乌克兰议员。

中、西部各省少数民族通过支持各主要政党参与政治的同时，也组织激进的左翼政治运动，特别是犹太、乌克兰和芬兰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流入加拿大的政治难民为左翼运动添加了能量。乌克兰和芬兰工人建立了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在这两个群体和犹太群体中都建立了支部，出版各自的报纸，组织失业工人的运动。1915年时该党拥有5300名党员，大都是东欧人和芬兰人。他们都支持加拿大共产党。

加拿大各地的政党尽力争取移民，在移民中拉选票。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情况恰恰相反。所有政党都把限制亚洲移民作为竞选纲领，不给亚裔选举权，限制他们在经济上竞争。从1870年到1950年这80年间，该省的反亚洲人情绪很强。省工会认为亚裔夺走了白人工人的饭碗，降低了生活水平。1878年到1899年省议会通过了26个限制亚洲人的法律。华人、日本人和印度人被法律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只能转向各自社区，建立各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社区组织。唐人街就是这样诞生的。由于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唐人街的政治主要是指向中国国内事态。华人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这个时期孙中山先生曾三次访问加拿大，在华人中寻求革命的道义支持和财政支持。

（二）19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0～1945）

在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新的政治难民进入加拿大。外国政府也纷纷试图对他们在加拿大的同胞施加影响。当时加拿大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加速了来自欧洲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分化，这些民族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芬兰人、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30年代大萧条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少数民族群体，左翼和左翼政党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新的血液。

虽然不少移民群体把目光集中在当时的国际事件上，但在加拿大生存了一代人以上的老移民群体对国内政治越来越关注。随着地方上一些小党派的成功，草原各省有更多的乌克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被选进省议会，有几个还进入渥太华。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毕竟是少数民族，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选区推举的，比如阿尔伯塔省的维格诺维尔（Vgereville）的乌克兰人区或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市的犹太社区。这些议员在他们各自的党内只有有限的影响力。加拿大第一位乌克兰人议员，阿尔伯塔农场主联合会成员迈克尔·鲁克霍维奇（Michael Luckhovich）主张开放的移民政策，但他的党却持相反态度。30年代有两位自由党犹太议员，来自蒙特利尔的山姆·雅各布（Sam Jacob）和多伦多的山姆·法克托（Sam Factor）要求接收来自德国的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但自由党政府却无视他们的要求，反对难民进入加拿大。

少数民族政治家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二三十年代加拿大的本土主义继续影响着联邦政策。192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政治家迫使联邦政府通过排华法案，1928年又使日本移民数量限制在最低程度。在萨斯喀彻温省三K党曾发展到20000名成员，反对天主教，反对法裔和移民。大萧条时期出现过反犹太、反移民的本土主义思潮，认为移民造成失业率升高。有些政治家主张驱逐移民出境以便节省救济开支，限制激进主义增长。

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分子都试图在加拿大各自的同胞中拉拢同情者，但不是十分成功。相形之下，加拿大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却颇具吸引力，大萧条时期，共产党在工人中的支持达到高峰。加拿大共产党欢迎外语支持者，党内有外语工作者，并出版多语言报纸以便接触匈牙利人、捷克人、芬兰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附属共产党的最大组织是乌克兰人劳工农民协会，它在1939年时在全国有201个支部，113个会堂和10000名成员。共产党内的芬兰人虽不如乌克兰人多，但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芬兰人组织在1930年有74个支部，6000成员，并有自己的周报。尽管加拿大共产党内部有些矛盾，但还是为移民发表观点提供了渠道。加拿大共产党竞选成功的少数例子都是在东欧移民聚居的地区。在1926年，乌克兰人劳工农民协会领袖威廉·考利斯尼克（William Kolisnyk）成为温尼伯市政参议员，也是北美第一位当选的共产党人。许多移民，主要是乌克兰人、芬兰人和匈牙利人，在1937年参加了一个军团，出国参加西班牙内战，帮助西班牙共和军。

总之，在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的各民族群体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各群体之间及内部发生了分化、联合的复杂情况。但如果看一看当选的少数民族议员或官员的数量增长情况，就会认识到加拿大各民族的政治融合在渐渐发生。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战后移民（1945～196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移民更关心的是欧洲事务。几个东欧少数民族，像马其顿人、亚美尼亚人和乌克兰人，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支持自己祖国的解放事业，希望战争能导致他们祖国的独立，加拿大人对欧洲移民的歧视也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强。许多移民群体已在加拿大站稳脚跟，有些移民群体原先的祖国属于同盟国，比如波兰人和华人，许多加拿大人把他们对故国的深情看成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对他们的尊重也增加了。

二战期间，许多移民的故国处在侵略军占领之下，亲戚朋友需要食品和衣服，战争使这些持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走到一起，共同募捐救济，比如左翼和右翼的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战争也使一些宿敌走到一起，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就联合为南斯拉夫进行战时救济活动。

由于战时的本土主义思潮，加拿大政府曾强行拘留过22000名日裔，逮捕过800名德裔和700名意裔侨民。战时和战后的发展缓解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对纳粹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的痛恨使加拿大人认识到“优等民族”观念的错误和反对种族主义行为的必要。加拿大移民法中和选举权上对少数民族的限制开始受到正义的人们的批评。加拿大在1944年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948年签署了国际人权宣言，国内政策中的种族主义成分开始受到审查。由于亚裔的游说和越来越多的白人公众的同情，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分别在1947年和1949年获得了选举权。联邦政府在1947年废止了排华法；在1951年允许小股南亚人移民加拿大。华人开始离开聚居区，分散到全国各地。

对移民的开明态度迎来了战后移民的高潮。加拿大从商业利益出发相信增加移民会刺激经济增长。工会曾经反对大规模移民，现在也开始赞同了。加拿大法语区对移民的传统敌视也瓦解了。从二战结束到1961年，210万名新移民涌入加拿大，使加拿大的非英语非法语民族人口猛增到全国人口的1/4。到了50年代，中欧、东欧和南欧移民在多伦多及安大略其他大城市形成了很强的选举势力，在有的选区能左右选举结果。面对新的国情，保守党改变了党的定义，不再是盎格鲁民族主义的党，开始和自由党激烈争夺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支持。民族政治从加拿大政治生活的边缘转变成了主流。

许多东欧移民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和反苏组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亚美尼亚人希望他们的故国能重获自由，获得独立。尽管他们联合游说，但未能成功地争取到执政自由党总理的支持。但乌克兰人的组织在50年代取得了几次外交胜利。他们通过一名乌克兰自由党人议员约翰·德卡尔（John Decore）的游说，加拿大外交部同意加拿大广播公司国际节目向前苏联的乌克兰人进行广播。50年代的经济繁荣使这些群体的激进主义衰落了。

1955年安大略省的竞选是在两位犹太人之间激烈展开的。一位是多伦多市政参议员、保守党的艾伦·格罗斯曼（Allan Grossman）；另一位是现任国会议员，共产党员索斯伯格（J.B.Salsberg）。最后艾伦·格罗斯曼获胜，他在省议会任职20年，担任内阁部长15年。他和乌克兰裔议员约翰·亚兰科（John Yaremko）联手帮助保守党关注移民选民和争得移民的支持。

50年代自由党注意关心移民需求，争取移民支持，但是党内高层人员组成并没有反映出多民族的现实。1957年时，仍然没有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内阁部长。在法官、参议院和最高层官员中少数民族比例仍然太小。在50年代，个别的犹太人、乌克兰人和冰岛人被任命过参议员，但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中还没出现过一位参议员。

但保守党随着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当选为党的领袖，开始在少数民族选民中得到重要突破。他来自多民族混居的选区，因此对种族歧视和二等公民的感情非常敏感。他的“一个加拿大”的观点和他所倡议的权利法案都强调所有人应得到平等的待遇。他在1960年作为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谴责前苏联政府在国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以约翰·迪芬贝克为首的保守党采取多种措施与民族歧视和敌视作斗争。他任命了第一个乌克兰裔的内阁部长——奥沙瓦市前市长迈克尔·斯塔尔（Michael Starr）。约翰·迪芬贝克也向其他民族群体进行官方接触。在1957年联邦大选中，道格拉斯·郑（Douglas Jung，中文名郑天华）作为温哥华地区保守党代表，成功地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国会议员。保守党政府在1962年改变了加拿大移民规定，几乎废除了所有的歧视性内容。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少数民族政治家们在市级和省级层次上已更加重要了。好几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都选出了少数民族市长，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奥沙瓦市的乌克兰裔市长迈克尔·斯塔尔（1949），埃德蒙顿市长威廉·豪里拉克（William Hawrelak）（乌克兰人，1951），温尼伯市长斯蒂芬·朱巴（Stephen Juba）（乌克兰人，1956）。多伦多也有过两任犹太人市长那森·菲力普斯（Nathan Phillips）和菲力普·吉文斯（Philip Givens）。乌克兰人、犹太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有了内阁部长。在萨斯喀彻温省、马尼托巴省、安大略省和阿尔伯塔省分别在1952年、1955年、1958年和1962年产生了第一位乌克兰裔的内阁部长。乌克兰人的政治权利大大加强了。除了内阁中的代表性，少数民族在省议会的代表性也大大提高。这些成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人数的增加，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代移民的成熟。少数民族以竞选获胜为荣，力争能选出自己的代表，占据席位，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

（四）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1968～1989）

在1969年采取了官方双语制之后，自由党越来越感觉到非英语非法语民族群体的不满。出于多种政治考虑，特鲁多政府在1971年10月宣布了双语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首先，自由党看到该党在西部地区的虚弱，西部地区把双语政策看成是过分偏袒法裔而无视西部的历史经验。至少乌克兰人认为特鲁多的政策偏向法裔，认为采取这个政策不是真心实意的。其次，自由党也充分意识到大都市的，特别是多伦多的少数民族的重要性，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有助于该党维持自己的支持率。多元文化主义的确缓和了西部地区对官方双语制的不满。

多元文化政策为民族政策提供了前提，外交政策和移民政策也继续关注民族问题。多元文化部长职位的设立和多元文化计划的实施使先前少数民族关心而政府不感兴趣的计划有了合法性。联邦政府帮助不少民族群体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对立党派开始制定在全国大选中吸引少数民族的竞选纲领。在大城市移民集中的选区，移民夺取了不少市政府的席位，特别是在多伦多。从1972年到1990年，11位多元文化部长中有6位来自多伦多选区。联邦的多元文化政策促使好几省也采取相似的措施。安大略省和三个草原省首先接受了多元文化主义。

魁北克政府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多元文化主义，但在对待战后不同民族的移民问题上采取了宽容态度。接受移民最多的蒙特利尔市采取了尊重多元文化的措施。不过在语言问题上，1977年通过了101法案限制移民儿童选择语言的权利，强迫移民儿童上法语学校。为了保护法语的生存，魁北克省吸引讲法语的移民，比如海地人、越南人、北非的犹太人等，同时也欢迎具有天主教信仰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拉美移民。魁北克省移民部长热拉尔·戈丹（Gerard Godin）提出了“跨文化政策”，既考虑魁北克省多民族的现实，又支持与联邦多元文化政策类似的计划。

加拿大各省区对多元文化主义不同的反应，反映了当地的民族情况、特点和关系。联邦政府采纳多元文化政策表明几个主要少数民族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尤其是最极力主张多元文化的乌克兰人。由于该政策，少数民族组织和领袖具有了更多的政治合法性，这样，少数民族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了。

多元文化主义取得成功的另一个表现是在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加进第27款。该款明文规定“本宪章的解释必须与保留和加强加拿大多元文化遗产的宗旨相一致”。这一规定使与多元文化主义相矛盾的其他法律规定成为无效。

随着移民规定的开放，又有许多新的移民群体来到加拿大。新移民中已有一半来自第三世界，包括智利、萨尔瓦多、南非、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印度、越南及其他地区，他们也带来了对全球发生的事件的各种政治观点。难民的政治观点虽是形形色色，但总体上是反共的难民，比如捷克、苏联、犹太、越南的难民；但加拿大也开始接受右翼政府迫害下的难民，比如智利、南非、海地和中美洲难民。

第三世界移民除了在国际事务上带来了新观点，也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理由。第三世界的非白人移民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特别关切，集体向政府游说要求更多的人权保障。在70年代初，由于这些“有色少数民族”的努力，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些问题。该委员会在1984年发表了题为《现在就平等》（Equality Now
 ）的报告，包括80条建议，有几条建议要求给传统上受歧视的“有色少数民族”以补偿性优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都市的政治家们看到“有色少数民族”新移民群体的力量，在市级、省级和联邦级大选期间及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出现了争取少数民族选票的激烈斗争。有严密组织的少数民族在代表选举过程中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政治家相互指责对方用免费提供会餐和交通工具、空头许诺、帮助亲属移民来加拿大等办法骗取少数民族选民的腐败做法。尽管少数民族的地位提高了，力量增加了，但新移民群体的领袖们主要当做主流社会政治家们的中间人，还不能亲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益增长的对有色民族的关注对加拿大最老的民族之一——黑人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由于人口分散、贫穷和地区差别，黑人试图建立一个持久的、稳定的全国性组织的尝试没有成功，但黑人在这30年中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政治利益。加拿大各地通过的人权法案说明人们感到了美国的种族主义的不公正和潜在危险。60年代对黑人政治上的关切主要出于对可能发生的种族暴力的恐惧和对过去不公正的忏悔。60年代，新斯科舍一些黑人曾试图采取美国黑人建立黑人自尊心、争取黑人权利的暴力方式。像罗基·琼斯（Rocky Jones）一类的青年领袖动员黑人群体向白人权力机构挑战，鼓动黑人改变只作招架的习惯。新斯科舍的白人政治家对新的黑人组织表示支持，比如黑人联合阵线。

同时，安大略省黑人的政治影响也扩大了。在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黑人在美国人权活动家丹·希尔（Dan Hill）和美国黑人以及涌入多伦多的大批西印度群岛移民帮助下，通过都市种族关系同盟（Urban Alliance and Race Relations），社区报纸组成了重要的院外活动集团。黑人律师林肯·亚历山大（Lincoln Alexander）的政治生涯就象征了黑人政治力量的成长。他在1968年当选汉密尔顿的议员，1980年被任命为保守党政府的联邦内阁成员，1985年成为安大略省总督。由于人数少，安大略省和新斯科舍省以外的黑人没有取得同样的进步。一个例外是西印度群岛来的黑人移民露丝玛丽·布朗（Rosemary Brown）。她在70年代作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内一个强有力的激进政治家崭露头角，在1975年差一点当上该党全国党魁。

80年代时，在加拿大农村、草原地区的第三、四、五代人中，民族渐渐失去了政治意义，但在接收移民的城市地区，在有雄厚基础的、较大的民族群体中，民族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加拿大出生的人中，乌克兰和犹太裔继续在各级政府施展政治力量。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很明显，比如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的呼声表明加拿大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事态发展都受到与那些地区有关系的加拿大人的关注。

随着少数民族力量的增长，过去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不良行为受到重新审查。日裔在经过长期斗争后，终于在1988年从马尔罗尼政府得到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法拘留日侨的赔偿。华裔也就20世纪初的华人人头税，乌克兰裔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受的虐待提出索赔。

在民族关系、移民政策（尤其是难民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公众舆论常常是矛盾的。80年代一群锡克极端分子企图用暴力建立独立的锡克国时，公众对锡克人的反感猛增。1986年和1987年公众对越来越多的难民潮有所不满。虽然逃离斯里兰卡内战的泰米尔人和逃离专制右翼政府的中美洲难民有适当的政治避难理由，有些加拿大人认为移民法太松，有些不受欢迎的人假装成难民进入加拿大。加拿大人一方面想对受政治迫害的人伸出人道主义之手，但又怕难民在加拿大土地上继续他们故国的政治斗争，破坏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和民族团结。

回顾过去几十年历史，二战后的初期是加拿大民族与政治关系中的转折点。移民和少数民族随着人数的增长，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增长，随着主流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变化，在加拿大政治生活中担当越来越重要角色。随着移民源源涌入大、中城市，几大政党展开了争取选票的殊死斗争。保守党也认识到如果不争取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就不能取得政权。两大政党激烈争夺选民的时候，民族政治就不再处于政治斗争的边缘。移民情况的变化和非英语非法语民族势力的增长导致了把加拿大看成多元文化社会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

自从20世纪初以来民族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各政党都尽力争夺非白人的支持，而不是把劲儿使在迎合种族主义舆论上。很多少数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弱小无力，现在积累了可观的政治力量。现在非英语非法语群体的成员有可能当国家总理。戴夫·巴雷特（Dave Barrett）是犹太人，在1972年到1975年间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另一犹太人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在1971年到1975年间是新民主党全国党魁，黎巴嫩人乔·季兹（Joe Ghiz）在1985年是爱德华王子岛省长。这三个例子说明少数民族担任高官的障碍已经大大地减小了。1986年荷兰裔的比尔·旺达·沙姆（Bill Vander Zalm）成了第一位非英裔移民的省长。马尔罗尼总理内阁成员也完全是多民族的。1979年德裔埃德·施瑞耶（Ed Schreyer）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1989年乌克兰裔的雷伊·那狄辛（Ray Hnatyshyn）也成了总督。目前的加拿大总督是7岁时从香港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的华裔女士伍冰枝。

非英语非法语群体的政治融合已达到了一定程度，个人不再被看成只是个别民族群体的代表。少数民族的需求和关切越来越成了联邦政府各部所关心的一部分，各级公务员队伍也反映了全国人口的多样化情况，当然少数民族的比例不一定够得上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整个20世纪中，非英语非法语民族大大地影响了公众以及各政党的政策和命运，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三、各民族的贡献

自从60年代开始，加拿大政府开始特别关注非英语非法语的民族群体的作用和重要性，开始用“第三势力”（the third force）这个词来特指除土著人以外的非英语非法语的文化群体，在1961年这种“第三势力”在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了26%，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33%。由于这种第三势力是由100多个不同民族、文化和语言的群体所组成，各自的目标、意向不同，与主流社会融合的程度不同，还谈不上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另外，居住分散和文化传统各异也影响他们的同一性。如以省为单位，还没有一个属于“第三势力”的民族群体的人口占某省总人口的20%以上（在1961年，萨斯喀彻温的德裔人口曾占该省人口的17%）。因此，“第三势力”这个词主要用在文化的意义上。

多年来，所有来自不同来源国的移民群体积极参与了发展加拿大的活动，尤其是对加拿大西部的开发方面已有明显的成绩。随着移民人数的逐年增多，随着他们融入加拿大社会的进程，他们把他们的长处、技术和传统带给了这个新的祖国。他们中有医生、教师、工程师、艺术家以及各种有特殊技能的人。他们把在故国经过多年学习和实践所获得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加拿大。他们使大学、医院、研究所、工厂等社会各领域都受益匪浅。全社会分享了他们劳动和知识的成果，同时也发现这些后来者有他们自己的传统。他们鲜明的特点与主流社会明显不同，然而对全社会产生同样有效的影响力。主流社会认识到非英语非法语的移民对他们传统文化的眷恋不应受到指责和阻止，他们的文化传统会使全社会受益。加拿大全社会对各民族贡献的共同认同充分表现在1988年的多元文化法中，即对各种文化、语言权利的保护。然而这种认同最初是在1967年由皇家双语双元文化委员会发表的《双语双元文化调查报告（第四册）：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贡献》中明显表达出来的：

由于天生的原因具有显著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在加拿大的存在不可估量地丰富了加拿大社会生活，这是不可忽视的。主流文化从这些其他的文化中只会得到好处。语言的多样化无疑是一种优势，给我国带来的好处是极其宝贵的。我们一贯地申明我们希望所有的加拿大人在平等环境中交往，不管他们属于哪个语言和文化群体。我们所称的文化群体的其他民族人民也必须享有同样的好处，受到同样的限制。就民主精神和最根深蒂固的人类准则而言，民族大融合能在和谐和生气勃勃的整体中增加健康的多样化的生机。

其他文化群体在加拿大的存在是所有加拿大人都应感到幸运的事。他们的成员应永远享有一个基本的人权——保护他们语言和文化的权利。行使这个权利需要他们作出额外的努力，对这一点他们的加拿大同胞应感谢他们，他们在加拿大的存在为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不仅在大众传统中，而且也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我们认为，这些文化价值观远远超越了民族差异，我们把它看作我们全民族财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关注“其他民族的文化贡献”问题。我们在认真细致地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以便使我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机构能够对其他文化群体成员的合法期望作出反应，并为他们提供在充满生机的、繁荣的加拿大充分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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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报告最后所提的16条建议中，除了反种族歧视、强调公民权利和语言文化权利外，还包括了承认各民族贡献的具体做法，其中包括：

建议7：建议加拿大大学应扩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与非英语非法语民族相关的领域的研究。

建议11：建议对英、法语无线电和电视广播中的其他文化群体形象的性质和影响问题进行研究。

建议13：建议拨专款资助国家电影制片委员会创作和生产有关非英语非法语民族群体和成员的贡献的影片。

建议14：建议拨款支持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团体。

建议16：建议加拿大人类文明博物馆应得到专款并拨出足够的面积和设备展出非英语非法语民族的历史、社会组织和民间艺术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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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加强了全社会对非英语非法语民族对加拿大所做贡献的认同，对反种族歧视、加强民族团结、促成后来多元文化政策的采纳和多元文化法的颁布都发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加拿大各民族群体对加拿大文明发展所做出的主要贡献，重点集中在非英语非法语民族的贡献方面。

（一）土著人

谈到土著民族的贡献，人们不禁会想到感恩节的来历。北美的感恩节最初是在美国普利茅斯港登陆的“五月花”号木帆船上的清教徒创立的，当时印第安人作为北美大陆的主人向这些疲惫不堪的落荒白人伸出友谊之手，收留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初的生存必需品。印第安人把宝贵的生存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客人，教会他们开荒，种植当时欧洲还没有的玉米、土豆、西红柿、烟草等。又教会他们猎兽捕鱼、用草药治病、驾驶独木舟、火把传递信号、防止野兽袭击以及一些打仗的军事技术。所以，第一批白人在第二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在北美为此后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打下了基础，站稳了脚跟。印第安人衷心为白人兄弟的成功感到高兴，与他们共庆丰收的喜悦。然而，背信弃义的殖民者认为这一切好运都是上帝赐予的，决定每年丰收之后过一次感恩节。在美国，感恩节是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的星期四。

这个节日不仅美国有，加拿大和其他移民国家也有。在加拿大这个节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578年，当时纽芬兰岛上最初的英国移民创立了这一历史性的宗教节日。由于气候和农作物收获季节不同，加拿大的感恩节是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移民在这一天欢庆丰收，用火鸡和南瓜派招待新移民或客人。

从感恩节来历看，早在哥伦布之前北美土著人就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他们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他们善于利用自然的智慧是令人赞叹的。没有他们的贡献，殖民者就站不住脚。首先，印第安人的贡献与谷物培植有密切联系。美洲原始的谷物有玉米和野米。他们先于任何民族把玉米当做主食。加拿大最早种植玉米的是易洛魁人，易洛魁人还实行豆类和玉米套种，让豆藤缠玉米秆生长。此外，印第安人还种向日葵、南瓜、蚕豆等。

玉米、土豆和甘薯都是印第安人首先培植后通过欧洲传到全世界的，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玉米的来源有不同说法，现代科学考证证明玉米来自印第安人。直到现在，土豆还是欧美人的重要食物。近代的欧洲曾遭遇多次灾荒，玉米和土豆拯救了无数生命。

烟草和吸烟也是印第安人的发明。伊丽沙白一世女皇的宠臣、探险家瓦尔特·瑞理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曾把吸烟习惯带回英国。他的管家从背后看到他吐出的烟从头上冒出，误以为主人身上着火，用一桶水向主人泼去，这个故事曾传为美谈。哥伦布也曾把烟草带回欧洲。虽然烟草后来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但能制成多种药物；吸烟有恢复精神疲劳，使人精力集中，帮助思维的作用。烟在世界上屡禁不止，这也说明它有其他东西不可取代的功效。

印第安人有高超的捕鱼狩猎技术，比欧洲人高明得多，这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打猎用的绳术，现在仍是西部牛仔竞技项目之一。他们可以掷出绳圈准确地套住奔跑的野兽，还可以抡起两端带有石头球的绳子，甩出去打伤野兽。印第安人猎野牛时可以用追赶牛群跳崖的办法同时猎杀成百匹野牛。

哥伦布发现印第安人把一种白色液体，用于多种目的，既可以做成弹性很大的球玩耍，涂在布上防水、防雨，也可以做成不怕摔的容器，这就是后来的橡胶。橡胶的发现对全人类体育运动和汽车制造都是巨大贡献。长曲棍球（lacrosse）运动也是印第安人发明的，至今在北美仍很流行。印第安人还发明独特的工艺用枫树树液提取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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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人用金鸡纳树皮治愈疟疾，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树皮含有奎宁。

吊床也是印第安人发明的。它既可以防湿，又可以防蚊虫叮咬。在野外露宿时在吊床下点篝火是保护人身安全的好方法，烟可以熏蚊子，火可以取暖、照明和防止野兽伤害。

休伦部落发明了树皮房。一个大树皮房内有二三层大通铺，可以住二十几个家庭。此外，印第安人发明的独木舟可以行驶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上。大独木舟能载很多货物或载数十人之多，最大的可载一百人之多。独木舟的航速非常快，最快的速度能超过当时欧洲最快的帆船。

印第安人在艺术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主要在音乐、舞蹈方面。他们的音乐和舞蹈的节奏都比较简单、质朴，诗歌可以当歌唱，著名的有《欢迎曲》、《熊曲》、《大狗舞曲》和《棍棒曲》等。舞蹈时身上可以不带东西，也可带铁环等物，著名舞蹈有《猫头鹰舞》、《战斗舞》等。北极地区的印第安人的树干雕刻艺术很有名气，也有器物上的图案。图腾柱的雕刻是别具特色的，在树干上雕刻各种人头、兽头、鸟头等。目前加拿大各地还竖立着从古代保留下来的图腾柱。风景秀丽的维多利亚议会大厦前有，渥太华的人类文明博物馆里也有。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人还有戏剧，比如温哥华岛上的印第安人的著名戏剧《雷公鸟》就是表现酋长特权和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的。

加拿大的土著除了印第安人外，还有居住在北部严寒地区的因纽特人。他们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严酷环境下，创造了独特的冰雪文化。有的因纽特人住圆木房和海豹皮帐篷；有的住用石头、鲸鱼骨和木料搭制的半地窖式房屋。因纽特人还创造了雪屋。他们把冰雪制成雪砖再砌成拱顶的雪屋。一间这样的雪屋只需两个人干一个小时，适用于为猎海豹而经常搬迁的生活方式。

因纽特人还发明了雪鞋。这种鞋是大圆网状的鞋套，重量很轻，可以大大减小人体在雪地上的压强，可以使人在深雪地行走而不下陷，同时又能大大提高雪地行走的速度。

（二）法兰西人

最早到达加拿大的法国人是探险家雅克·卡蒂埃。他在1534年5月航抵圣劳伦斯河湾附近的阿卡迪亚（Arcadia）（现今的新斯科舍），次年又沿河上溯并命名该河为圣劳伦斯河。1608年尚普兰在魁北克建立城堡作为毛皮贸易的货栈，它日后成了法国殖民的桥头堡。1642年法国人又在圣劳伦斯河上建立了蒙特利尔城。法兰西人统治加拿大100多年直到1759年才被英军打败。

法兰西人的贡献主要在于魁北克的开发与建设。魁北克很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法兰西人有自己的区域经济，他们丰富的管理经验加上魁北克的自然资源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魁北克的水力、风力发电很发达，它的水电一直远送美国，石棉产量世界第一，纸浆工业发达，金属钴产量世界领先。

法兰西民族由于丰富的政治经验，产生过不少政治家。他们不仅包括魁北克党的领袖，还有过三位加拿大总理。这三位法裔总理都是世界公认的极有成就的政治家，其中包括前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特鲁多总理执政期间颁布了多元文化政策和许多重要法律，率先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0），开放移民政策。这时期的经济、教育也迅速发展。连任三届的现任总理让·克雷蒂安也是法裔，加拿大在他任职期间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魁北克的全民公决。在公决前夕，他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最后击败分裂势力做出了贡献。

法兰西民族取得过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加拿大的法兰西人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和艺术。法裔加尔乌尼1848年出版的《加拿大历史》是加拿大第一部文学著作，它标志着加拿大生活的新时期。

最初的重要著作是在法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法兰西人写的，比如《卡蒂埃回忆录》、《尚普兰回忆录》这些书多属于历史书，而不算文学，但是为研究早期的加拿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830年出版的米舍尔·比博的诗集《诗体信、讽刺、歌曲、名言及其他诗歌》是加拿大法兰西人的第一本诗集。1837年出版的菲力普·奥伯特的“L’influence d'un Liver”是第一部小说。1844年出版的安东尼的“Le Jeune Latour”是第一本剧本。1852年建立的拉瓦尔大学是第一所法语大学。法兰西人建立了加拿大最早的图书馆、学院及各种学会。出版了最早的报纸，为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叶蒙特利尔出现了年轻诗人内里贡，他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十几岁就发表诗歌，成了加拿大现代诗歌的开拓者。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的诗才却发出了夺目的光华。在1952年，即他死后11年，《内里贡全集》才出版。他的诗歌使加拿大法语诗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著名的代表作品是《金船曲》。蒙特利尔社会各界在1966年为内里贡树立了一座纪念碑。1979年是内里贡诞辰100周年，加拿大还发行了一套印有一艘金船的纪念邮票。

魁北克的音乐、民族舞蹈和芭蕾舞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法兰西人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所做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沉浸式法语教育最初就是在魁北克兴起的，对全世界的双语教育都有借鉴作用。

（三）不列颠人

加拿大的不列颠人或英裔人来自不列颠群岛，其中包括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加拿大不列颠人是否形成一个民族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在加拿大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大多数不愿意把自己和英格兰人等同起来。但是他们为了在加拿大维持统治地位，特别是在与法兰西争霸的过程中，基本上表现了团结一致，再加上都来自不列颠群岛和说英语的共性，社会学家们还是把他们看做一个民族群体，总称为不列颠人、盎格鲁人、英裔或说英语的人。

这个群体中的威尔士人最少，和英格兰人的差别不像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那样明显，一般被划入英格兰人的范畴。所以在不列颠人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主要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不列颠人作为加拿大的两个建国民族之中的强者和1763年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一直是加拿大的官方语言。他们在打败法兰西人之后，把他们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带到加拿大。所以不列颠人在加拿大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其他任何民族群体都远远不能相比的。然而，由于本章的重点是论述多元文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不列颠人的影响只能极为简单地一提，然后再扼要地介绍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贡献。

加拿大目前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无一不是建立在不列颠人的传统之上。从1763年英国统治开始到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不列颠人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加拿大的后期发展打下了基础。建国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国家，强大的邻国美国也施加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世态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加拿大文明总是离不开不列颠的文化根源。

最初到加拿大的很多不列颠人是逃离美国革命的效忠派成员和英国托利党的追随者。由于他们的影响，甚至今天加拿大人对社会的态度仍然与美国人不同。与美国人观点相比，加拿大人更倾向于法律和秩序高于个人权力的观点。加拿大官员不必像美国官员那样完全看人民的眼色行事，在处理事务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与美国政府相比，加拿大政府对本国持不同政见者比较宽容。美国是按《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社会契约所建立起来的，美国人由一个共同理想和目标凝聚在一起。而加拿大不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加拿大不存在强求一致的压力，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加拿大生活方式”。美国是“熔炉”；加拿大是“马赛克”或“色拉碗”。现代加拿大和美国不一样，这和最初的不列颠根源是分不开的。加拿大的政府和法律虽然在若干方面与英国的不同，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和习惯法是加拿大制度的鼻祖。英王是加拿大的最高权威，议会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加拿大的政体中议会权力的至高无上、权力的平衡和对滥用权力的限制机制都是英国制度的变种。

加拿大的宪法原则也来源于英国，那就是法制，法高于权、法高于人。与法制相关的两个概念也来源于英国：一是法律必须有一定的程序；法律必须恰当地解释，即法律不仅要措辞严谨，而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如一地加以解释。这些法制思想和原则都是不列颠人遗产的一部分。

苏格兰人在加拿大200年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1971年时，加拿大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占英裔总数的一半左右，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强。1759年英军占领魁北克时，沃尔夫将军麾下很多战士就是苏格兰高地人。他们以勇敢、坚韧和忠诚著称。在七年战争期间，苏格兰高地兵团（Scottish Highland Regiments）屡建战功，威震敌胆，为英国人控制加拿大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个到加拿大的苏格兰人是威廉·亚历山大爵士（Sir William Alexander）。他在1621年得到法国国王詹姆士六世的特许在今天的新斯科舍（苏格兰语意为“新苏格兰”）建立了基地，在芬迪湾建立了定居点。苏格兰人在加拿大的广泛活动开始于毛皮贸易。1720年后哈德逊湾公司雇佣大批苏格兰人从事皮毛生意。英国人占领魁北克期间，大批苏格兰人进入魁北克。他们渐渐地控制了加拿大的商业和毛皮贸易。到了19世纪初，苏格兰商人成了商业领袖。蒙特利尔的毛皮商詹姆士·麦吉尔（麦吉尔大学创始人）和西蒙·麦克塔维什（Simon McTavish）建立了西北公司（North West Company）。苏格兰商人开拓了西部毛皮贸易的资源，在西部地区探险，把移民点移向太平洋海岸。苏格兰人还建立了著名的蒙特利尔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控制了圣劳伦斯河上的木材交易，建立了好几个造船厂。1885年建成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勘察工程就是由苏格兰工程师桑德福德·弗莱明（Sandford Fleming）主持的。

19世纪末加拿大工业领袖中有20%是苏格兰人，另外还有28%的人有一半苏格兰血统。而当时苏格兰人只占加拿大总人数的16%。这些工业精英中有46%的人口在苏格兰时曾经只是农民，他们在加拿大经济发展中建立了卓越功勋。

苏格兰人的贡献还体现在法律、医学、神学和教育领域。在加拿大各个大学都有苏格兰裔教授，在道德哲学的教学领域苏格兰人的影响尤为显著。今天加拿大人明智、诚实的民族形象都能在苏格兰遗产中找到根源。加拿大不少大学是苏格兰人建立的，比如达尔豪斯大学、麦吉尔大学和女王大学就是例子。在政治领域中，苏格兰人也发出耀眼的光辉。在加拿大自治运动中，有两名著名领袖是苏格兰人：约翰·麦克唐纳（John A.MacDonald）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自治领成立时有1/3领导人是苏格兰人。加拿大第一和第二任总理都是苏格兰人：约翰·麦克唐纳和亚历山大·麦肯利（Alexander Mackenzie）。

另外，在科学、文学和新闻等领域中，人们也不难看到苏格兰人的成就。

爱尔兰人在18世纪初出现在加拿大。他们是每年夏天到纽芬兰岛捕鱼的季节工，后来由于不列颠岛上的战乱和饥荒，开始长期定居在纽芬兰。所以，加拿大的纽芬兰和爱尔兰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后来爱尔兰人又扩散到新斯科舍、不莱顿角和哈利法克斯，在当地渔业生产方面发挥突出的作用。1786年爱尔兰人在哈利法克斯建立了爱尔兰慈善会，是当时北美第一个慈善机构。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爱尔兰人开始大批涌入加拿大。在高峰时期，加拿大的爱尔兰人数曾一度超过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总和。按照1871年的人口统计，爱尔兰人占加拿大人口的24.3%。这个比例后来开始下降，到1961年成了9.6%。除了渔业外，爱尔兰人有一半从事农业，所以，他们在加拿大建国前和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对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

爱尔兰人以积极的政治活动著称，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在支持民主形式的政府和争取政治权利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位爱尔兰移民欧格尔·高文（Ogle Gowan）在19世纪初建立了奥兰治会（Orange Order）。这个组织主张建立强大的加拿大、在英联邦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一组织还扩大到其他非天主教的民族群体。在高峰时期，加拿大信奉新教的男子中有1/3是该会的会员。它把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相同文化和政治信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爱尔兰人还为加拿大执法机关的建立提供了先例，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就是按照爱尔兰皇家保安部队的模式建立的。当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城市负责各自区域内的治安问题，警察部队归地方管理。而爱尔兰建立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的皇家保安部队（Royal Irish Constabalary），按照军事体制驻扎在军营里，负责所有地区的治安。加拿大总理约翰·麦克唐纳在考虑西北地区治安的问题时，专门向伦敦询问了爱尔兰保安部队的情况。1873年，加拿大皇家骑警成立，直到目前它仍然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提供警力。

爱尔兰人的教育制度也影响过加拿大。爱尔兰在1831年出版了当时英语国家中质量最高的整套基础教育课本《爱尔兰全国读本》（Irish National Readers
 ）。十年后安大略省教育改革时这套课本被介绍到安大略的学校。自治领成立时，安大略省所有的年轻人实际上都是通过这套课本接受教育的。它在魁北克和其他省份的个别学校中也被采用过。安大略省的教育体制也从爱尔兰人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对教学内容的集中控制；为保证教师质量而开办师范学校；把日常管理权和聘用教师权下放给学校董事会。又过了十年左右，安大略师范学校毕业的约翰·杰索普（John Jessop）又把这套制度传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该省在1872年颁布的公立学校法就以安大略的教育体制为蓝本。爱尔兰人的经验还间接地影响了西北地区和马尼托巴省的教育体制。

（四）少数民族的贡献


1.犹太人


第一批移居加拿大的犹太人经罗德岛于1751年到哈利法克斯定居。这批犹太人的大多数是德国商人。后来犹太人陆续到魁北克。英军占领新法兰西时军中也有犹太人，他们退伍后留在加拿大。犹太人口开始只是缓慢增长，1870年后加拿大开始接受东欧来的或辗转美国来的犹太人。这样，从1881年到1921年，犹太人口猛增到125000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1981年时，加拿大的犹太人口按照血统计算约为264025人（按信仰计算的话约为296425人）。

犹太人只占加拿大人口的1.2%（1981），但是，他们在商业、工业、金融、保险、农业、教育、政治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远远超出他们的人口比例。本文只能集中在几个方面。

大部分犹太移民来自欧洲城市，很少有来自农村地区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些犹太移民到来时赶上西部定居计划，被安置到农村，他们就当起了商人、医生、律师或教师为当地欧洲移民服务。19世纪时，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多伦多三城市集中了一批犹太富人，大都来自英国和德国。他们为当地工商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其中包括毛皮贸易、服装业和银行金融，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医学、法律以及学术界的情况也是如此。相反，一批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国的难民到达温尼伯时找不到好工作，当起了铁路工人和建筑工人。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犹太人先在服装厂和面包店工作，有的当小摊贩，攒够钱后再开自己的商店。大城市犹太社区的犹太人往往以填补本社区行业空白的方式谋生。有的在本社区当牧师、希伯来语教师，有的开肉铺、鱼铺、面包铺和饭馆。他们先以社区行业起家，再扩大服务面，变成面向全社会的公司企业，犹太人在这方面非常成功。一个夫妻店可能发展成大型连锁店；一个小饭馆可能发展成联合肉品公司。与一些保守的移民群体相比，犹太人敢于冒风险，善于抓住时机做生意和扩展生意，这是他们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后，各个移民群体都开始重视教育和人的素质。但犹太人重教育的传统是举世闻名的。尊重知识是犹太文化最重要的成分。这一点和华人的儒家传统有些相似，所以在异族通婚中，加拿大犹太人和华人结合的例子并不少见。社会上的种族歧视反而加强了重教的传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犹太人和华人主要不是凭借体力，而是依靠知识和教育。犹太人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和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而言，他们中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杰出人才。尤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犹太人为加拿大增添了无比的荣耀。

有四位犹太英文小说家值得一提。默德塞·里勒（Mordecai Richler）是都市小说家。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回忆，塑造了犹太社区里一个有雄心的青年奋斗成功的故事。还有几个小说家致力于从欧洲传统中寻找犹太人的性格和准则。这样的例子有亨利·克莱塞尔（Henry Kreisel）的《富人》（The Rich Man
 ）；阿代尔·韦斯曼（Adele Weseman）的《牺牲》（The Sacrifice）和克莱恩（A.M.Klein
 ）的《第二卷经文》（The Second Scroll
 ）。

克莱恩不仅是犹太小说家，也是第一位把犹太诗歌贡献给英语世界的人。他把基督教和犹太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用一种艺术的中性观点成功地结合起来。他的主题既是犹太的又是非犹太的，既是政治的又是哲学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宗教的，既是国际的又是民族的、乡土的。他的名诗有《没有一个犹太人》（Hath Not a Jew
 ），《摇椅》（The Rocking Chair
 ），一些赞美诗及其他诗歌。欧文·雷顿（Irving Layton）是著名的、高产的当代诗人。伦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诗歌和小说都表达了新一代的心声。犹太人对英语文学的贡献如此杰出，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在质和量方面，而且在主题上也有鲜明的特点，独树一帜。他们的主题都是描写个人为了理解令人压抑的传统和社会差异以及把自己解放出来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其他有成就的犹太作家还有诺曼·莱温（Norman Levine），杰克·路德维格（Jack Ludwig）和莱纳尔·夏皮罗（Lionel Shapiro）。

许多用英文写作的犹太作家最初是用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写作的。有一本有关加拿大犹太作家生平的书，它收录了76名作家，其中有69人用依地语写作，6人用希伯来文写作，还有一人用这两种文字写作。依地语文学早在19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蒙特利尔就作为依地语文化中心著称。这些依地语作家共获得过十几项国际文学奖。

从20世纪初起，加拿大所有的管弦乐队中几乎都有犹太音乐家，比如约翰·维恩维格（John Weinzweig）的提琴和钢琴奏鸣曲《以色列》和亚历山大·布罗特（Alexander Brott）的舞曲都直接应用了犹太题材。

在政治方面，犹太人也表现不凡。他们是在议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少数民族群体之一。伊扎基尔·哈特于1807年当选为下加拿大立法委员。从1945年到1969年曾出现过四位犹太众议员和一位参议员。另外，犹太人中当市长和省、市级参议员的也不少见。犹太人早在1932年就获得了充分的政治权利。犹太人组织展开的反对限制性移民政策的运动，在捍卫公民自由、促成人权立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加拿大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做出了贡献，当时应征入伍的犹太人有16883人，其中839人伤亡，197人因作战英勇而被授予勋章。


2.乌克兰人


19世纪末乌克兰人在沙俄统治下不堪重负，纷纷外逃，近30000名农民移居巴西，结果状况还不如原来。乌克兰开始探索新的移民目标。在1891年两个乌克兰农民瓦西尔·伊利尼亚克（Wasyl Eleniak）和伊万·比利帕夫（Ivan Pillipiw）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成了加拿大最早的乌克兰移民。他们只付了10加元就购置了160英亩土地，这消息在国内引起轰动。乌克兰学者奥列斯吉夫博士（Dr.Oleskiw）在1895年访问加拿大与加政府探讨乌克兰移民的可能性问题，他回国后发表一本小册子《关于自由土地》（About Free Lands
 ）宣扬加拿大是乌克兰农民最佳的移民地。加拿大也欢迎新移民参与西部开发。从此开创了乌克兰移民加拿大的大潮。从1891年到1914年首批150000名乌克兰移民定居加拿大西部农业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有68000名乌克兰人来到加拿大，这次移民多是受过教育的政治和民族意识很强的知识分子。马尼托巴省成了最大的乌克兰人聚居地，在1941年，加拿大共有306000名乌克兰移民，其中1/3居住在该省。省会温尼伯也成了加拿大乌克兰人的文化和宗教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苏联政府的限制，乌克兰人不能再大批出走，1952年到1967年只有5330人移民加拿大。据1981年人口统计，加拿大有529615名乌克兰人，占总人口的2.2%，比当时的华人还多。在将近100年的跨度里，乌克兰人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的历史作用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加拿大第一批乌克兰移民把冬小麦引进加拿大。这种冬小麦比其他品种小麦早熟10天，非常适应加拿大西部草原农业省的气候条件，这对加拿大农业发展，使加拿大成为著名的小麦出口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最初的乌克兰移民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但后来乌克兰国内的启蒙运动通过新移民传到加拿大乌克兰社区，乌克兰人开始重视教育。由于乌克兰并入苏联，乌克兰移民认为自己失去了祖国，因此对保存乌克兰语言和文化格外重视起来。他们在西部几省开办了许多乌克兰双语学校，使后代有机会学习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经过长期努力，乌克兰人作为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终于使公立学校接受了乌克兰语。70年代末期，马尼托巴省和阿尔伯塔省开办了第一个公立学校乌克兰双语班。安大略省公立学校也开办了乌克兰语课。乌克兰人维护自己的语言权利，也为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语言权利，为土著人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树立了榜样。加拿大的乌克兰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民族生存的哲学和政治意义。乌克兰人的组织是推广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自从20年代以来，他们就极力地主张多元文化主义。60年代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双元文化委员会发表报告要求改善法兰西人的权利和法语的地位时，乌克兰人首先站出来提出了同时改善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要求。乌克兰人的呼吁唤起了其他少数民族的觉醒，使多元文化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联邦政府在1971年颁布多元文化政策首先是乌克兰人斗争的结果。全国性的乌克兰人组织——加拿大乌克兰人委员会（Ukrainian Canadian Committee）在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方面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有人称乌克兰人为加拿大“第三势力”的领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人都为加拿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乌克兰被认为是“敌国”，有2000名乌克兰人化名为波兰人或俄国人参加海外作战。加拿大军队第77营的乌克兰人菲力普·科诺尔还荣获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守军实际上是乌克兰人为主的温尼伯兵团。他们（大约35000人）孤军奋战失利后作为日军的战俘度过了战争年代。他们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改变了加拿大人对乌克兰后裔的看法，也大大地提高了乌克兰人在加拿大的社会地位。

在政治上，乌克兰人也表现了卓越才华。早在1939年以前，草原各省就已出现了他们在省、市级竞选成功的例子，在马尼托巴省尤其如此。早在1926年，阿尔伯塔省就出了第一位乌克兰裔联邦议员。40年代出现了两三个乌克兰人为不同政党争夺同一个职位的现象。1963年到1965年间，争夺联邦议员席位的少数民族候选人中最多的是乌克兰人和日耳曼人。少数民族议员最多的也是乌克兰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截止到1991年，加拿大乌克兰人中产生过90个省议员、26个联邦议员；省和联邦内阁以及参议院中都有乌克兰成员。

在文学艺术方面，西奥多·菲狄克（Theodore Fedyk）1908年出版的《新老土地的移民之歌》（Immigrant Songs of the Old Land and the New
 ）被多次再版，共发行50000册。它讴歌了乌克兰人在新世界的艰苦奋斗和思乡之情。两次大战期间，乌克兰作家和艺术家移民加拿大，乌克兰人的作品更加细腻和多样化。第一代加拿大出生的乌克兰人也成熟了，他们把乌克兰和加拿大题材结合起来。伊利亚·吉拉克（Ilya Kirak）的《大地之子》（Sons of the Soil
 ）被称为“加拿大西部史诗”并被另一位作家译成英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到70年代初，共有50位有成就的乌克兰诗人、作家和学者定居加拿大，他们继续用乌克兰语出版各种作品。诗歌的数量比较突出，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曼德鲁卡（M.I.Mandryka）。现在加拿大有4个乌克兰文学俱乐部。加拿大的乌克兰文学是除了英语和法语文学以外最广泛的文学，也是世界范围内除乌克兰共和国外最有成就的乌克兰文学。

乌克兰文化遗产最突出的表现在艺术方面。乌克兰人的节日以五彩缤纷的民间舞蹈和优美的合唱著名。少数民族电台和电视节目经常播放乌克兰音乐。画工精美的复活节彩蛋已成了加拿大乌克兰民族象征。独特的教堂建筑无声地证明了城镇和乡村里乌克兰人的存在。

加拿大所有大型管弦乐队里都有乌克兰人。加拿大芭蕾舞水平是举世公认的，舞蹈家加莉娜·桑托娃（Galina Santsova）在巴黎国际比赛中赢得荣誉，她就是乌克兰移民。尽管近年来戏剧在走下坡路，但是乌克兰社区一直支持戏剧团体的发展。在阿尔伯塔出生的画家威廉·库里克（William Kurelek）善于表现加拿大西部地区的田园风光，他的作品里显然有乌克兰民间艺术和宗教传统的影响。少数民族的建筑师给加拿大城乡增添了道道风景线，比如一些著名的公共建筑、文化中心、教堂、市政厅、校舍，等等。其中做出最卓越贡献的当数乌克兰人。


3.意大利人


意大利国从1861年建国起就遇到严重社会问题。人民纷纷到国外寻找出路，从1861年到19世纪末，有7百万人移民外出。仅1901年一年间，这个33000000人口的国家就有533245人移民国外。他们先去南美和美国，大约1880年间小股意大利移民来到加拿大，主要集中在蒙特利尔，大多数担当临时工和季节工。在1888年有约600名意大利人在魁北克修建海瑞福德（Hereford）铁路。后来意大利移民逐渐增多。从1890年到1898年，每年平均有360意大利人来到加拿大；到1899年增加到每年1000多人；在1905年又增加到每年5930人。在1913年一年就有27704名意大利移民进入加拿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真正大规模的意大利移民才开始，从1948年到1972年，加拿大的意大利移民是除英国之外的第二大移民来源。1981年人口统计表明加拿大人口中有3.1%是意大利人，即747970人。

意大利人的贡献首先是在工业商业方面。最初的意大利移民都是非技术工人，他们在加拿大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在铁路、矿山和建筑方面。根据皇家委员会1904年的统计，那年在太平洋铁路修建过程中，雇佣的工人总数是8576人，其中意大利人就有3144人。在20世纪都市化过程中，由于意大利移民都聚居在大城市，他们从事的建设工程有建筑高楼、维护道路、疏通下水道等基础建设，还有的在各种工厂贡献力量。他们攒够足够的钱后往往要开独立的商店，独立谋生，比如理发店、鞋店、杂货店、水果蔬菜店和面包店等，为经济发展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在安大略一省，意大利工人就占该省工业建设劳动力的70%。意大利人在室内装修、镶嵌工艺等方面技术高超，所以他们办的建筑公司很受欢迎。加拿大的许多住宅、办公楼和其他建筑都出自意大利人之手。此外，意大利人的服装设计也很有名，不少服装公司都愿意请他们从事图案设计。

意大利人的餐馆在加拿大久负盛名。他们把意大利饮食文化引进加拿大，意餐已成为加拿大人所喜爱的日常饭食，比如通心粉（macaroni）、实心粉（spaghetti）和比萨饼（pizza）。意大利餐馆以优雅的环境气氛和周到的服务见长，是加拿大人周末和假日的好去处。意大利文化也给加拿大马赛克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意大利移民政治上很早就觉悟了。他们为了集体的生存和保留自己的文化老早就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和社区组织，并于1942年成立了意大利人第一个全国性的团体。他们在劳工运动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建筑、汽车制造、钢铁制造、服装等工业领域，都有意大利工人参加生产和工会活动。特别是60年代以来，他们的作用日益明显，常常在罢工和当地的工会运动中担当领导角色，为争取工人权利和基本人权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十几年来，加拿大联邦议会的秘书和部长助理都有意大利人担任过。在首都渥太华市政府公务员中也有不少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他们在艺术领域施展才华和天赋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意大利音乐家活跃在各个乐队和舞台上。意大利音乐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所有大乐队中都少不了意大利人，著名的班芙艺术学校声乐和歌剧系主任欧内斯托·文奇（Ernesto Vinci）就是意大利移民。加拿大歌剧公司的导演兼指挥欧内斯托·巴比尼（Ernesto Barbini）也是意大利人。


4.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在加拿大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移居加拿大的时间最早。加拿大的大多数日耳曼人并不是从德国来的，而是从欧洲其他国家或辗转第三国来的；他们都说德语，但是不能等同于德国人。

英国在1749年决定在哈利法克斯建立海军基地和一个支持英军存在的居民点。由于不满意英国移民的质量，爱德华·康沃利斯（Edward Cornwallis）上校看到有些日耳曼人居民点成功的例子，就谏请英国政府接受外国移民到哈利法克斯并授予他们与英国公民同等的权利。1750年，第一批来自瑞士和德国的几百名日耳曼人来到加拿大。随后两年又来了1825名日耳曼人。英国控制加拿大后，英军中不少日耳曼士兵也留了下来。在美国革命时期，从美国来了不少日耳曼人，魁北克的英军中又有1000多日耳曼军人也成了加拿大居民。后来有大批说德语的门诺教徒从俄国、美国及欧洲移民到加拿大。他们大都定居西部各草原省，成了日耳曼人在西部的先驱。19世纪末，日耳曼人主要来自东欧和东南欧，他们和波兰人及乌克兰人一起开发西部，开垦出大批处女地，为加拿大西部开发和农业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耳曼移民减少了，而且绝大部分不是从德国来的。最后一次日耳曼人移民大潮是1951年到1960年，共有250000人从欧洲来到加拿大。早在1961年，加拿大的日耳曼人就超过了100万。1971年的日耳曼人口是1317200人，占全国人口的6.1%，是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民族。

日耳曼人对加拿大的贡献除了初期在哈利法克斯定居区的渔业、西部草原的开发和农业外，还在安大略引进葡萄，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农业、商业、法律、医学、教育以及贸易方面都有建树。这说明加拿大日耳曼人有多方面的才干。加拿大的日耳曼人中很少有贫困现象，他们的定居区都能自给自足。日耳曼人人才辈出，是移民中最成功的群体。

日耳曼人以能工巧匠著称，他们制造的精美的特色家具闻名遐迩。在橡胶工业和纺织工业都有他们成功的足迹。日耳曼裔的商人、店主、手工艺人以及医生、律师等专业人才把他们的知识和技术带到了加拿大，为各省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作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日耳曼人当然不甘人后。在加拿大建国时期，安大略的日耳曼人充分利用了人口集中的优势。当时该省人口的72.8%是日耳曼人。柏林县（现在的Kitchener市）地区的日耳曼人占绝对多数，他们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早在1850年，一个德国移民雨果·克兰茨（Hugo Kranz）就被选进市政府，1896年被选为市长，在1878年成为加拿大第一位日耳曼裔的联邦议员。

在同一时期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日耳曼人也在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些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些出身德国的名门贵族，和德意志帝国保持着各种联系；有些与当地的加拿大名门望族联姻。当时温哥华有不少日耳曼裔银行商业大王和世袭伯爵，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直到1914年加拿大向德国宣战时才告结束。另外，说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加拿大自治领的功臣中的约翰·塞巴斯蒂安·海姆岑博士（Dr.John Sebastian Helmchen）就是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中早在1900年以前就有了联邦议员和内阁部长。在联邦大选的少数民族候选人中，日耳曼人也是最多的。他们的国会议员人数也不少，从1945年到1967年总共有过7位。在三个草原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的议员中日耳曼人也有较高的比例。

在艺术方面，加拿大的音乐界有许多日耳曼音乐教师、乐队指挥、声乐家、器乐家、独唱家以及音乐图书馆和音乐协会的创始人。他们还创立了加拿大的钢琴制造业。有些音乐学院、管弦乐队、歌剧团和芭蕾舞团也是由日耳曼人创办的。他们为加拿大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直到20世纪后期，英裔和法裔才开始在音乐界发挥主导作用。加拿大歌剧院就是日耳曼人赫尔曼·盖格·托瑞尔（Herman Geiger-Torel）创办的，其作品风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德国移民伊曼纽尔·哈尔恩（Emmanuel Hahn）是加拿大早期最重要的雕塑家，他也设计了许多精致的加拿大邮票和硬币。这些日耳曼人都为加拿大艺术增添了璀璨的光辉。


5.波兰人


波兰人向加拿大移民可分成三次浪潮。第一次波兰移民潮发生在1896年和1914年之间，当时大约有110000人，是去西部进行最初开发的农民。他们的工作是清理树木、建木房、种庄稼或修建原始道路。很多波兰人聚居在温尼伯北区，有些在铁路上当季节工。1913年移来的1000多波兰人全是单身汉工人。后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兰移民暂时中止。

战后随着太平洋铁路线的延伸，波兰人开始东迁，安大略省已有4万波兰人。与此同时，在1919年到1931年间，又有52000名波兰移民进入。这时的波兰人已取得初步成功，开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和杂货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天主教周报》（Catholic Weekly
 ）和《波兰报》（Polonia
 ），还有自己的组织加拿大波兰人协会（Polish Association of Canada）。随着波兰被苏、德占领和西方的经济萧条，波兰移民第二次浪潮告一段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400名波兰技术人员，256名科学家通过英国移民来加拿大，他们的动机和背景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预示了波兰移民的第三次浪潮。战后加拿大接受了5000多名波兰复员军人和36000名由于战争而无家可归的波兰难民。1956年后，对移民家属团聚放宽了限制，波兰移民有所增加。第三次移民浪潮主要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不愿意接受波兰的共产主义而到西方寻求发展自我的机会。1957年到1971年间经第三国辗转来加拿大的31320名波兰移民是移民中最有创造力的人。这时，波兰移民的居住和就业情况也有了根本的转变。加拿大在1971年共有316430名波兰人，其中有36%已集中在安大略省；76%的波兰人居住在城市，其中的63%集中在7大城市。波兰人的组织机构也从温尼伯移到了最大城市多伦多。

波兰人除了在早期西部草原开发中和乌克兰人一起开荒种地、修建道路做出巨大贡献外，对加拿大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敌军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除了参军作战外，他们还到波兰战场为受难的同胞提供食品和医药。加拿大波兰人全国委员会还会见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为波兰独立做说服工作。

在政治上，少数民族报纸可以起到表达本民族观点和影响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双重作用。波兰人的报纸和乌克兰人的报纸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加拿大的三大政党和联邦议员中都有不少波兰人，他们在议会代表团和委员会及专门委员会中，在移民、少数民族权利等与少数民族切身利益相关的大问题上施加自己的影响。加拿大内阁部长助理和议会秘书也有波兰人任职。各大城市的市政府公务员中波兰人也有较大的比例。自从1945年以来，一些波兰人聚居区表现了较强的政治力量，多伦多市的帕克代尔区就是一例子。70年代波兰人最显要的政治人物斯坦利·海德兹（Stanley Haidasz）就是帕克代尔区选出的联邦议员。他担任联邦内阁部长期间主持政府的多元文化计划。波兰人在安大略省的集中使各政党不得不考虑少数民族的要求以吸引波兰人的选票。在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乡村地区也有相同情况。这都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此外，波兰人在工人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加拿大波兰人的特殊贡献是在提高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运动方面。在50年代，加拿大波兰妇女联合会（Polish Women's Federation of Canada）成立，它是完全独立的由妇女领导的组织。虽然该组织主张家庭、基督教道德和波兰文化等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但它的活动也扩展到了妇女从未涉足的领域，致力于妇女社会地位和女权意识的提高。通过该联合会的刊物《信息报》（Informator
 ），它使广大妇女群众了解与妇女相关的重大问题。后来她们还在多伦多成立了居里夫人女子俱乐部（Marie-Curie Women's Club of Toronto），为有大学文凭的和作为专业人士配偶的中产阶级波兰妇女提供服务。

在文学艺术领域，魁北克的波兰作家艾莉加·波斯南斯卡-巴利佐（Alicja Poznanska Parizeau）用法文写的游记和小说很有成就。她把自己对波兰传统的记忆和欲在魁北克扎根的强烈愿望结合起来，在文学领域这种题材是独特的。路易斯·杜迪克（Louis Dudek）是著名的加拿大波兰诗人，他写了几卷诗集和好几本文艺批评的书。除了用英文和法文写作的作品，1963年渥太华还出版了波兰文的《波兰社区简史》（Sub Signo Sancti Hyacinthi
 ），该书还被译成英文和法文。这种作品激励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对少数民族群体研究的兴趣。

有些移民音乐家对加拿大交响乐发展发挥过重要影响。1956年从波兰移民加拿大的马坦兹·格林斯克（Matensz Glinske）是指挥家、音乐研究家和肖邦研究的权威。他多年担任尼亚加拉瀑布管弦乐队指挥，他使加拿大音乐享誉世界。在手工艺方面，波兰移民克里斯蒂娜·萨多芙斯卡（Krystina Sadowska）的编织品为加拿大赢得了国际大奖。利笛娅·斯多法（Lidia Stolfa）的陶瓷和壁毯工艺也曾荣获国际大奖。波兰移民的石雕像、印花玻璃、瓷花、景泰蓝工艺品都为加拿大增过光。不少波兰艺术家在艺术学校任教或在美术馆任职。他们与其他欧洲移民一样使加拿大的艺术园地更加美丽。


6.黑人


1629年一个英国人把一个黑人孩子从马达加斯加带到新法兰西去探险，这个小黑奴就是加拿大最早的黑人。此后，少数黑奴从西印度群岛不断地被运进新法兰西和新斯科舍给富人当奴仆。美国革命时期大约3500名黑人随他们的效忠派主人到加拿大。1795年，加勒比海一些岛上的逃亡黑奴（Maroons）被流放到哈利法克斯去给英国人修筑堡垒，他们共有500人。1812年美加战争期间又有3000名自由黑人加入加拿大黑人社会，定居在新斯科舍和新布罕斯维克。1820年到1824年期间，美国有4万逃亡黑奴通过释奴派人士组织的“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成功到达安大略。1860年时，上加拿大约有6万黑人，大部分是逃亡黑奴的后代。不列颠哥伦比亚也有不少美国的逃亡黑奴。1858年，大约有600名美国黑人从加利福尼亚来到维多利亚，他们开理发店、饭店、缝纫店和面包店。1920年后又有一批黑人来参加修建铁路，以至于今天铁路沿线都有黑人居民区。后来，由于世界大战和种族歧视，来加拿大的黑人有所减少。

直到1952年后，才开始每年有1000名加勒比地区的黑人进入加拿大。黑人人口的增加和职业情况与移民法的改变关系很大。1955年加拿大采用“西印度家政计划”（West Indian Domestic Scheme），允许年龄18岁到35岁之间有初中教育水平的黑人女子移民。到1965年，2590名黑人妇女作为女佣移民加拿大。60年代移民打分制实施后，黑人，特别是有教育、有技术的专业黑人移民才大量增加。60年代，安大略省缺乏说英语的教师和护士，于是1961年到1966年间，有12000名加勒比地区黑人移民加拿大。1962年后，黑人移民翻了一番。70年代中黑人移民又增加一倍。从1970年到1979年，加拿大新接受了14万多黑人移民。因为黑人包括许多民族，它只是一个按肤色划分的群体。种族间通婚造成各种不同肤色等级的后代，所以，加拿大有多少黑人不好统计。有据可查的资料显示，1981年时仅加勒比地区的黑人移民及后代就有21万多人。

加拿大黑人在早期开发和铁路建设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善于做生意、种果园，在聚居区内建住宅、教室和学校，有些建筑物经过100多年保留至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黑人士兵和其他军人并肩作战，做出卓越的贡献。60年代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对白人警察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抗议，加拿大警察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人。他们忠心耿耿，英勇无畏，为社区安全尽心尽职，受到广大人民的好评。60年代后，加拿大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中都有杰出的黑人，不仅局限于女佣、工人、饭店侍者这些体力劳动者中，大学教授、教师、医生、经理、商人、管理人员、政治家中都有黑人。作为历史上种族压迫最大的受害者，黑人做出成就并得到承认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黑人最大的贡献在于民权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黑人和黑人组织对现存的种族主义和不合理的移民政策发动一系列的挑战。黑人运动使几个省通过了平等就业立法。加拿大黑人运动虽然规模上比美国的小，但早于美国黑人运动。1961年，加拿大黑人社会已经觉醒，看到了自己种族群体的权利，开始争取社会平等。歧视性移民法的修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都首先起源于黑人的觉醒和斗争。所以，黑人对加拿大社会平等的提高和民族权利的改善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采纳都做出了极大贡献。1967年以来，每年8月多伦多都要举行加勒比节（Caribana），它每年都要举行20万人大游行。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反映黑人文化的节日，也是每年举行的多元文化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不少色彩，也是对多元文化的一大贡献。

黑人另一突出贡献是在体育运动方面。在加拿大的体育强项上都有黑人运动员，比如田径、橄榄球、棒球、游泳、冰球、板球、壁球、滑冰和滑雪等项目。他们和美国黑人一样在国际大赛中为国争光。最著名的例子是短跑名将约翰逊和佩利，佩利仍是目前男子百米短跑世界纪录保持者。

总之，以上所提到的少数民族只是人口较多的几个，他们对加拿大文明的贡献，由于手头资料有限，这里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再说，加拿大民族几乎和世界上的国家一样多，要想一一提到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他一些较小的民族也为加拿大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比如来自冰岛的作家、斯堪的纳维亚的艺术家、波罗的海小国的音乐家、奥地利和希腊音乐家中都出现了杰出的人物。特别是近20年来，来自第三世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如中国、印度、新加坡、南非等国，都为加拿大输送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他们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确切地说真是光照日月，功不可没！

四、加拿大的华人和华人的贡献

（一）华人移民

有传说认为北美印第安人是亚洲人的后代，第一批华人到北美比任何白人都早。还有传说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中国和尚到过现在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还出土过中国古代金币，这给这些传说以一定的证据，但目前这些传说还不好证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第一批50名华人是在1858年从加利福尼亚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当时加州的金子已几乎被白人挖尽，他们听说加拿大弗雷泽河谷发现了新金矿，于是离开“旧金山”到加拿大寻找新的“金山”，从此开创了华人移民加拿大的先河。

随后而来的华人大多是珠江三角洲几县的农民，他们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战乱和经济不景气来加拿大另谋出路。1860年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约有4000华人。他们的人数随着金矿的兴衰而变动。到1866年只剩下1705人，他们继续在白人挖过的金矿淘金。他们发财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时英语里流传一个词“支那人的机会”（Chinaman's chance），意即“毫无机会”。

随着金矿的枯竭，华人很难找到工作，只能转到煤矿或当其他季节工，到维多利亚当家仆或到鱼类加工厂。加拿大建国后决定修筑太平洋铁路，由于工程的艰巨，加拿大需要大批能吃苦耐劳的中国苦力，从中国和美国引进了大批华工。1881年到1884年间，17000名华工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其中一半来自中国广东。华工一般从事登高、爆破和打洞等危险作业，有1500人死于疾病和事故。铁路在1885年建成后，有一千多人回到中国。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种族主义比较严重，华人没有任何权利，找不到工作。即使在煤矿找到工作，他们也常常被白人罢工工人指责为破坏罢工，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为了限制中国移民，1884年又开始对华人移民征收10美元的人头税。人头税一再上升，1904年变成了500美元。中国移民从此大大减少了，由于白人各界的压力，在1923年加拿大通过了《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Law
 ），中国移民几乎禁绝。

开始时华人集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1891年只有219名华人住在落基山以东。后来华人开始东迁，到1911年，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各有一个1000多人居住的唐人街，大部分华人在那儿经营餐馆和洗衣房。这一时期的华人由于歧视很难带家属，所以都没有永久居留的打算，被称为“暂居者”（sojourners）。1886年到1911年之间，共有55787名华人交了人头税，但是1911年在加拿大的华人总数只有27774人。

华人虽然以“柔顺”和“温和”著称，但是也举行过小规模的、零散的抗议活动。华人不堪欺凌，奋起殴打白人工头的情况有据可查的仅有三例。华人后来才认识到团结和有组织的重要性，于1916年成立了华人劳工协会。在1919年温哥华一家砖瓦厂削减华工的工资时，该组织成功地组织了一周罢工，保住了华人的原工资。

在排华法案生效的24年里，已经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回国探亲很不自由。1924年到1946年间，只有8位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开始渐渐地改变加拿大人对华人的看法。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41年的日军奇袭珍珠港事件使加拿大人和华人在反法西斯的共同战壕里相互理解和同情起来。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向全世界证明华人决不是劣等民族，华人开始受到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尊重。当时排华最严重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些俱乐部团体也邀请华人开联谊会，对中国人的抗日精神表示支持。一些白人妇女和华人一起募集抗战救济款。宋美龄在1943年访问渥太华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袭击珍珠港事件后华人的状况开始改善，华人商店都在橱窗外挂上特殊的标志以示和日本人的区别。1944年后，加拿大军队中也有参战的华人士兵。194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参战的华人战士给予公民权，其中也包括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位华裔老军人。1947年后，加拿大华人开始享有一切公民权。这时候，许多组织开始反对排华法案，因为它与加拿大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宣言精神相悖。在1947年1月，实施了24年的排华法案终告废除。从1947年到1962年实行的新的华人移民法仍然是很有限制的，只允许有公民身份的华人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子女移民加拿大。其他华人移民亲属只能通过非法途径来加拿大团聚。在1962年，加拿大总理对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到1973年止，共有12000华人非法移民站出来自首并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移民打分制在1962年实施后，华人才获得了平等的移民权利。许多华人家庭从南美、加勒比地区、南非和东南亚移民加拿大。加拿大在1970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华人又开始了直接从中国大陆的移民，从此，华人移民的大潮更加汹涌，下面的表格显示以五年为一阶段的华人移民情况。

加拿大的华人移民（1886～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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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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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阶段移民人数 华人总人口192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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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46～1950253432528（1951年）1951～1955111431956～1960974758197（1961年）1961～1965117851966～197033618118815（1971年）1971～197556713198128924519864140401990600000以上 从1972年到1978年间，大多数华人移民（77%）来自香港，9%来自台湾，5%来自马来西亚，4%来自中国大陆，剩下的5%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新华人移民不同于老移民，他们大都是有钱、有文化的人，移民不是出于经济窘迫，而是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适宜的生存环境。新移民的子女在加拿大中、小学里学习成绩优异是公认的。有知识、有技术、能说英语（或法语）的新华人移民改变了加拿大华人的成分，使衰落中的华人社区又有了生机。他们大都不住在唐人街，而是选择郊区居民区或融入主流社会。他们中有各种阶层、各种职业和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士，有东南亚船民、大陆和台湾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也有香港富商和企业家，更多的是前来团聚的配偶和子女。

这时的华人已不再集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是向10个省的大城市扩散。据1981年统计，上述地区约有15000名至20000名华人。多伦多的华人在70年代增加3倍。华人居住地也有新的分布。1901年，近90%的华人集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到了80年代，安大略省成了华人最多的省份，该省集中了41%的华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退居第二，集中了华人的33.5%；草原三省有17.6%；魁北克有6.7%；东部沿海数省有1.1%；北部两区只有几百华人。

由于家属移民的到来，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也趋向平衡，从以单身男性为主的社会变成正常社会，这有利于下一代华人的出现。1911年，华人社会男女比例为28∶1；1941年为7.8∶1；到1981年才成了1∶1。90年代后，加拿大每年接收20多万新移民，华人是主要来源。1997年后，中国大陆成了加拿大移民第一大来源。在2000年，加拿大为了弥补本国白人向美国的人才流失，把移民指标升到30万，华人仍然是主要移民来源。华语已成了加拿大的第一大少数民族语言或仅次于英语和法语的第三大语言。

（二）华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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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任何人提到早期华人，都不能不想到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众所周知，华人先辈在这一伟大工程中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当时联邦政府决定修这条铁路的目的，除了开发西部地区、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外，就是为了吸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留在加拿大自治领之内。所以华人修建太平洋铁路也为捍卫加拿大统一大业做出了历史贡献。华工在修建铁路期间承担最艰险地段的施工和最危险的作业，尤其是实施爆破、登高和掘洞等威胁生命安全的工作，全由华工承担。他们开凿隧道几十公里，修建涵洞100多个，在大河峻岭间架桥数十座，随时都有塌方、坠落、爆炸、瘟疫流行的可能。据说艰险地段的弗雷泽河谷平均每一英尺的铁轨下都有一具华人的尸骨。当时的加拿大总理也承认：没有华人的献身精神，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顺利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1885年11月铁路建成而雇主发放回国旅费的诺言又不能兑现时，许多华人留下了。由于当时的种族歧视和法律限制，华人很难找到谋生出路。一部分人转到煤矿当苦力，一部分开起小餐馆和洗衣房，还有的人到锯木厂。有的给白人当家庭佣人，有的到批发市场买新鲜蔬菜再挨门挨户零售出去。也有一些境况较好的华人在唐人街开起商店和杂品店。华人这些活动都为加拿大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和西部开发起到了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早期华人不仅工作艰苦，而且工资低于其他人。当时华人的工资几乎等于法定的最低工资。从1884年到1923年征收华人人头税的近40年期间，人头税从10加元增到1901年的50加元，后来又增到1904年的500加元。这对现代人听起来不多，可实际上按当时的币值计算，500加元大约相当于一个华工一年的工资。根据移民资料统计，这近40年里共有7万华人移民加拿大，假如按最高人头税的一半计算，即平均每人付250加元，加拿大从华人移民身上总共得到近两千万加元的收入，而实际上可能还要多。这笔钱足够再修一条大铁路。华人的人头税给加拿大早期建设和发展也增加了一大经济来源。

华人的另一突出贡献表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热血青年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奔赴欧洲战场，为保卫加拿大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少数华人加入了加拿大军队，1945年时他们中还有50名幸存者。到了三四十年代，国际形势和中加两国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有利于华人争取废除排华法案和其他歧视性法律的因素。一是中国人在中国战场英勇抵抗强敌日本，和加拿大参加的西方盟军成了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另一因素是加拿大华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和500多华人军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后他们的英名被镌刻在温哥华中山公园中山门的墙上。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加拿大和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也促使加拿大主流社会改变了对华人的态度。从而也推动了反种族歧视、争取基本人权和多元文化思想的发展。

老一代华人移民除了少数有钱的商人外，大部分是来自农村、没有文化、不会说英语的体力劳动者，而60年代后通过打分制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大都是有文凭、有技术、有知识、懂专业和外语的新一代脑力劳动者。今天的华人实际上参加到加拿大各个行业和各种事务之中。华人有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授、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确是人才济济。现在加拿大全国没有华人教授的大学已几乎找不到。80年代以来，从中国来加拿大留学的研究生成千上万，大部分都成了移民或公民。90年代初时，在各大学就读的中国大陆硕士生就有8千。有些大学的某些系的某些课上，不仅教授是华人，班里大部分学生也是华人，讲课讲到某些关节点上，教授可以用普通话辅助教学。80年代后，香港富人大批移民加拿大，又出现了许多投资家、地产商、企业家、银行家，他们大量购买银行股本。目前温哥华大批房产已被华人购买。华人开的商店和超市早就从唐人街扩散到了全国各地。一句话，华人已成了新时期振兴加拿大经济的一支生力军。

老一代华人由于种种限制，加上语言障碍，很难融入主流社会，基本上集中在唐人街与外界隔绝。新一代华人由于语言和技术优势能与主流社会更加融洽地相处。在为加拿大经济繁荣出力的同时，他们也把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和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带到加拿大，促进该国多元文化的繁荣。目前，中华文化三件宝——中医、针灸和武术在加拿大已相当普及。北美医学界已从医学领域中划分出一个新的医学分支——选择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它囊括了所有不同于传统西医的一切民族医学，中医是选择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大城市都有选择医学学会和开业医生，不少白人医生也改学或兼学中医和针灸。中医方面的中加交流也越来越多，加拿大的华人医生也越来越多。仅温哥华一地就有800多华人医生，中草药也很容易买到。目前不仅华人学校都有传统的中国国画、民乐和武术课程或课外活动，加拿大有些普通公立中、小学也有武术教练。大型庆祝活动，比如多元文化节或春节活动中必有武术和狮子舞表演。由于华语的普及，各大学都开了华语课，算一定学分；小学课本都有中华文化的单元，各公共图书馆都有中文书架；各大城市都有普通话和粤语无线电和电视节目。华人学校越来越多，几大城市的公立学校都开办了中英双语教育课程，华人子女可以用华语和英语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总之，中华文化给加拿大马赛克上增添了一块最绚丽的彩砖。

在体育方面，华人乒乓球运动员黄冠群是多年保持不败的加拿大冠军，并多次在国际大赛上为加拿大增光。前世界跳水冠军童晖，前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耿丽娟一直在培养加拿大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其他有成就的原中国教练员和运动员也在加拿大体育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于旅居加拿大的华裔移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为加拿大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肯定。1980年6月7日加拿大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表彰华裔对加拿大国家与文化的贡献。1981年多伦多市议会决定拨款为当年参加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中国移民修建纪念碑，以永远缅怀那些华人开拓者的功勋。1986年4月5日，在纪念温哥华建市100周年的大会上，加拿大总督向6名有卓越贡献的华人移民颁发了“优秀市民奖”。1967年在纪念加拿大建国100周年时创设的“加拿大勋章”是加拿大国家的最高荣誉奖章，用来表彰那些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像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短跑名将约翰逊曾获此殊荣。据统计，在几十万华人中，从1976年到1990年，已有19人荣获“加拿大勋章”，其中3人是妇女。这些数字也说明华裔移民的贡献。

华裔移民近几十年来在政治舞台上也大显身手，为治理国家做出贡献。5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华人当选为省、市和联邦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当选为各地省、市级领导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加拿大首位华人联邦国会议员郑天华，他是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二战时参过军，战功卓著，战后从事律师职业。他在1957年温哥华市中心区参加竞选，挫败当时的国防部长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又被总理聘任为加拿大出席联合国代表团主席，并当选为全加保守党青年会会长，被派驻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1962年，郑天华再度被选为议员并被任命为移民局上诉委员会法官。郑天华任国会议员期间建树颇多，致力于修改移民法，促进了所得税修改法、老人退休金领取条例和加拿大海洋保护法等法律条文的修改和制定。他在1990年荣获“加拿大勋章”。

另一位在加拿大政坛担任要职的是加拿大第一位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林思齐1967年从香港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他白手起家，经营地产。由于经营有方，他的个人资产不到几年工夫就达到两亿加元，跻身加拿大最富有华人行列。最为可贵的是他在致富之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乐善好施，成为慈善家。他每年把大量的钱用来济贫扶危、救助华人团体以及宗教团体，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捐款。为表彰他对加拿大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加拿大政府在1988年和1989年两度授予他加拿大三级勋章和一级勋章，并于1988年9月任命他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督，任期5年。

使华人备感自豪的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皇于1998年任命华裔伍冰枝女士为加拿大总督。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加拿大华人总督，也是第一位女总督和第一位非白人的总督。加拿大总督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三军总司令，这是华人所取得的最高职位。她在7岁时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中同父母作为难民逃到加拿大。1957年后，她成了加拿大第26任总督，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梦。她担任电视节目主持人多年，奠定了聪颖和直率敢言的公众形象。她在加拿大媒体闯荡三十多年，担任过3500多套电视节目主持人，发表过三本小说。加拿大华人普遍认为，出现一名华人总督，尤其是女性华人总督对提升华人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她的任命受到了一些方面的非难，但这一事实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胜利，也是华人的光荣。

华人对加拿大的贡献仅仅是开始，在未来，华人必将在加拿大各个领域发挥难以估量的影响，为加拿大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为多元文化做出更辉煌的业绩。




 [1]
 资料来源：弗里德莱斯：《加拿大民族成分的变化》，载萨泽维奇编：《一个国家的解构：1990年加拿大的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J.S.Frideres，Changing dimensions of ethnicity in Canada
 ，in V.Satzewich〔edit〕，Deconstructing a nation：Immigration，multiculturalism and racism in90' Canada
 ，Halifax：Fernwood Publishing，1992），第59页。


 [2]
 皇家两种官方语言和双元文化委员会：《两种官方语言和双元文化调查报告（第四册）：多民族群体的文化贡献》（Royal Commission of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Report〔Book Four〕：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Ottawa，1967），第14页。


 [3]
 同上书，第228-230页。


 [4]
 参见王昺：《枫糖节》，载《爵士乐、文学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第162～165页。


 [5]
 资料来源：坦恩和罗伊：《加拿大的华人》（J.Tan & P.E.Roy，The Chinese in Canada
 ，Ottawa：Canadian History Association，1991），第9页。


 [6]
 从1923年到1947年是排华法生效期间，这一段时期内华人几乎不可能移民加拿大。


 [7]
 本节内容参考杨立文教授的文章《华裔移民对加拿大社会与文化的贡献》，载《加拿大掠影》第1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57页。


第七章 法制和法学教育

一、加拿大法制发展概况

加拿大是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实行议会制与君主立宪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加拿大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以判例法为基础的普通法系（或称英美法系），但魁北克省的私法在不少方面是以欧洲大陆法系（或称民法法系）为基础的。加拿大法律制度的形成，与英国和法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加拿大曾长期是英国和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英、法在北美的殖民统治长达两个多世纪，因此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及法律观念对加拿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加拿大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拿大的法律制度也日益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加拿大的法律制度主要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加拿大的10个省中，有9个省的法律制度属于起源于英国的普通法系，因此英国法对加拿大法制的发展影响很大。在今天的加拿大法律制度中，仍然保留着不少英国的法制传统。正如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法学院教授杰拉尔德·高尔（Gerald Gall）所指出的：“英国法律传统的影响在我们制度中的许多方面都能让人感觉到，英国传统是我们的制度得以运作的许多程序和观念的基础。”英国法被首次引入加拿大是在1670年5月3日。当时英国殖民者根据哈得逊湾公司宪章，将英国法移植到加拿大西部。随后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于1758年引进了英国法。1756年至1763年，英、法进行了争夺霸权的“七年战争”，结果法国战败，被迫将其在北美的殖民地让给英国。从1763年到1867年的百余年间，加拿大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接管加拿大之后，英国政府于1763年颁布了《王室公告》，在加拿大各地广泛推行英国的代议制和法律。爱德华王子岛于1773年，安大略省于1792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1858年，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省于1870年先后接受了英国法。虽然今天的魁北克民法系统属于大陆法系，但是在《王室公告》公布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的民法和刑法也被引进到这里。一直到1774年英国政府颁布《魁北克法案》，才使魁北克的法国传统得以恢复，并延续至今。但是，在刑法上魁北克则长期采用英国刑法。

1867年《不列颠北美法案》颁布。根据这一法案，加拿大建立了联邦，成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并开始向独立的主权国家迈进。这部法案的起草者被称之为加拿大联邦之父。他们在起草该法案时，希望这部宪法法案在原则上同英国宪法相类似。因此他们在法案中，仿照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确立了加拿大的政治、法律制度。100多年来，这部法案虽然多次修订，但如今仍有效，只是到1982年才改称为《1867年宪法法案》。在历史上，该法案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宪法，今天仍然是最重要的宪法法案之一。

英国法在殖民地被采用之后，殖民地的任何立法都不得同英国法相抵触。这种情况后来有所变化。1865年英国议会通过《殖民地法律无效法案》，规定殖民地的法律不得与英国制定的专门针对殖民地的法律相抵触。1931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该法律规定：除非应加拿大的请求，英国议会不得为加拿大立法。加拿大联邦及各省制定的法律即使同英国法相抵触，也一样有效。加拿大对英国法的继承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宪法方面，英国宪法的主要原则，如责任内阁制、法治主义、议会至上等也被移植到加拿大宪法中。在刑法方面，加拿大1893年制定的《加拿大联邦刑法典》主要是参考1878年英国法官詹姆士·斯蒂芬编撰的《英国刑法汇编》（草案）编制而成的。该法典一直到1955年才被新的刑法典所取代。在民商法方面，加拿大联邦及各省均或多或少地采用英国民商法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法规，如1852年至1854年《汇票法》、1893年《商品买卖法》、1938年《专利法》及《商标法》等。在司法及法制教育方面，加拿大对英国的承袭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包括：司法独立原则、法院的设置、陪审制、律师、司法人员的培训及教育方式等。

然而，加拿大对英国法律传统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根据北美社会发展而改变与创新的一面。例如：第一，在宪政制度上，加拿大继承了英国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在国家结构上，加拿大却模仿美国建立了联邦制。第二，在民商法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加拿大越来越多地受到邻国美国的影响，在保险法、赔偿法、劳动法、反托拉斯法、贸易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部门，美国的影响也逐渐取代了英国的影响。第三，在司法制度上，英国有辩护律师和事务律师的区别，加拿大和美国则无这种区别。北美的律师通常既是辩护律师又是事务律师。另外，自二战以来，加拿大更多地借鉴美国的司法判例，而不是英国判例。在法学教育、司法实践方面，也与美国日益接近。

魁北克省是加拿大法裔居民最集中，法兰西文化保留最多的省份。该省不仅在民族、语言、宗教上与其他省不同，而且在法律制度上也与其他省相异。魁北克的法律制度最初起源于法国，属于大陆法系，被英国征服后，其公法逐渐英国化，但其民商法等私法领域仍然保留着较多法国民法传统和特征。魁北克编撰有成文的民法典及民事诉讼法典，而不像其他省主要是以司法判例作为判案的依据。

魁北克的这种特有的法律传统同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实际上，最早踏上加拿大土地的西方殖民者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人。1534年法国人雅克·卡蒂埃发现了圣劳伦斯河。1603年至1763年法国人在加拿大建立了新法兰西殖民地，并将当时法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庄园制、天主教制度等带到了这里。1763年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被迫将加拿大转让给英国。英国在统治加拿大的初期，对战败的法国人实行同化政策，在加拿大各地推行英国的代议制和英国法。这种做法遭到了魁北克法裔居民的强烈抵制。他们纷纷向英王请愿，要求恢复原有的以法国民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而正值此时，北美13州殖民地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分离现象，使得英国政府担心魁北克有可能倒向北美13州而反对英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于1774年通过了《魁北克法案》，规定在魁北克并行法国民法和英国刑法，原法属殖民地的庄园制、天主教制度予以保留，法语和英语同为加拿大的官方语言。《魁北克法案》的公布，使魁北克原有的语言、社会制度以及依法国民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得以保留，使大陆法系民法在加拿大得以延续，也使加拿大形成了一国之内，两大法系并存的特色。

由于魁北克早期沿用的法国法多为“巴黎习惯法”，这些习惯法都是在法国颁布的，不少方面不适合北美的社会状况。于是，魁北克政府决定起草一部《魁北克民法典》。1866年，在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前夕，魁北克仿照1804年《法国民法典》制定出《魁北克民法典》。该法典由前言和四编内容组成。第一编是关于人和家庭的法律，第二编是有关物和财产权的法律，第三编是有关财产权取得和转移的法律，第四编是商法。该法典共约三千条，其内容、编排体例以及风格都同《法国民法典》十分类似，但也有不同。如魁北克实行民商合一，《魁北克民法典》将商法作为一编列入民法典；而法国则实行民商分立，《法国民法典》与《法国商法典》是两部独立的法典。另外，《魁北克民法典》保留着较多法国大革命前的习惯法，法国大革命对《法国民法典》的影响在《魁北克民法典》中并未完全体现出来。

《魁北克民法典》在颁布后的一个世纪里很少经过修改，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所有的修改都是以法国的法律改革为依据的。20世纪60年代，为了适应北美社会的发展变化，魁北克开始对其民法进行大规模修改。这一改革运动从加拿大普通法和美国法中寻求灵感，也从欧洲大陆法和英国法中寻求启发。改革的内容涉及已婚妇女的民事权利，宗教婚姻仪式，离婚，产权登记，动产及不动产的抵押，继承，对他人财产的管理，有关合同及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等。

1867年6月，魁北克又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在编撰中受到了《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民事诉讼法典》的强烈影响。《魁北克民事诉讼法典》共有9编组成，内容包括一般条款、普通诉讼程序、针对法官的补救方法、裁决的执行、特别诉讼程序、简易裁决、仲裁、小额索赔的财产恢复和集团诉讼。这部法典公布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法国传统的习惯法为基础的。到1897年对这部法典进行了初步修改，1965年又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1965年的修改方案是在参考和借鉴了加拿大其他省、美国以及某些欧洲国家的有关法律之后而制定的。

严格说来，今天魁北克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型的法律制度。其公法渊源于英国法，属于普通法系；其私法渊源于法国法，属于大陆法系。而其私法本身，也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少变化。由于魁北克地处北美，其周围都是通行普通法的地区，因而难以抵挡普通法的强大冲击。为了适应北美社会的发展，魁北克也不得不调整其法律制度，吸收和借鉴某些普通法的原则和精神，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如20世纪60年代的民法改革，就是主要借鉴了英、美以及加拿大普通法省的立法经验。在商法方面，魁北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而商法的一些重要领域，如银行法、破产法、票据法、专制法、商标法、版权法等的立法权在联邦，魁北克没有单独的立法权。因此在这些领域，魁北克与其他普通法省一样都受联邦立法的管辖。此外，由于魁北克的商法在历史上不够发达，而且难以适应北美社会的需要，因此即使在魁北克管辖的领域，也受到了普通法的强烈影响。所以，总的说来，魁北克同美国前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一样，正日益脱离大陆法的模式，而向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靠拢。

二、法的渊源和分类

（一）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构成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在加拿大，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制定法、判例法、衡平法等。


1.制定法


制定法是加拿大法律最重要的渊源之一。制定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根据加拿大宪法，加拿大目前有11个立法机关：即加拿大联邦议会和各省的立法机关。根据加拿大宪法，联邦议会和省议会具有制定和颁布法律的权力，但每个立法机关在立法权限上有所不同。联邦议会和省议会所通过的法律被称之为主要立法，从属于联邦议会和省议会的机构所制定的法律被称之为从属立法。从属立法有着多种形式：附则、条例、具有制定法性质的文件、议会命令、规则及规定等。颁布从属立法的机构必须根据联邦议会和省议会所通过的授权法和管理法赋予它的权力来进行立法。


2.判例法


判例法也是加拿大法律的主要渊源，判例法即法庭对某一特定案件的裁决。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就某一特定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和判决的理由等写出事实材料。判决的理由可以作为先例供以后的法院判决作参考。根据遵守先例原则，法院必须受先例的约束。因此，运用遵守先例原则的结果是，长期积累的判例汇编可作为法官在将来判案时的指导。这些判例汇编也被称之为普通法。普通法是加拿大法律制度中的主要渊源，因此加拿大的法律制度是以普通法法系为特征的。普通法起源于英国，经过600多年的发展，普通法形成了一系列原则。然而在魁北克省，法律制度并不适宜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作为基础，而是以法国法和罗马法成为法典传统的基础。不过普通法对于魁北克省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3.衡平法


随着对英国法的采用，加拿大不仅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而且继承了英国的衡平法。在历史上，由于普通法十分正规和死板，因此使许多案件久拖不决。结果，许多臣民经常向英王请愿，要求特别宽恕，因为国王被视为正义的源泉。国王对这些请愿经常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额外的补救措施。然而，当这一责任变得越来越难以承担的时候，他就将采取额外补救措施的司法权转让给大法官。后来，大法官也发现其职责过于繁重，于是就将一些审判权转给特别法院。这些为实施特殊的补救措施而设立的法院被称为大法官法院。这样，英国就发展出了两种形式的法院制度。普通法法院处理与普通法相关的案件，而大法官法院则处理与衡平法相关的案件。大法官法院接受出于衡平补偿目的的诉状之前所需的先决条件被称之为衡平法规则。它通常要求提交诉状的一方不能有任何过错，否则他将得不到衡平法的补救。在历史上，加拿大也曾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的区别。但现在，加拿大只有一种法院制度来实施普通法和衡平法补救。然而由于请求实施衡平法补救措施的人，必须满足衡平法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因此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的区别仍然非常重要。


4.法的其他渊源


除了制定法、判例法和衡平法之外，加拿大法律还有一些其他渊源，这些渊源包括：

第一，英王特权。尽管一般说来，英王特权没有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建议和同意不得行使，然而在法律上，这确实代表着另外一种法的渊源。事实上，许多权利是由宪法赋予英王的。在加拿大历史上，英王对自己和各省均已拥有一定的权利。以往在自治领的权利赋予加拿大总督，英王在各省的权力赋予各省的总督。在历史上，加拿大总督委任状由英国议会发出，最后一份给总督的委任状是在1947年颁发的。因此，确有某些来源于历史并且现在仍然存在的英王特权。然而大部分英王特权已经由于制定法公布而被废除。

第二，习惯和惯例。习惯和惯例在本质上是法律所认可的或者法律所推崇的实践和做法。当然，很难断定在什么时候一种实践或者做法可以固定为或者发展为习惯和惯例而成为法的渊源。尽管如此，惯例在特定案件中仍然被视为一种法的渊源。

第三，著名学者的法学著作。著名学者的法学著作也是一种法的渊源，不管法院对其依赖程度如何，法学著作要获得法的渊源这种地位必须具有权威性，也就是说该著作必须是杰出的。

第四，道德。道德也被视为一种法的渊源。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如果法官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立法，找不到与事实情况有关的判例或者司法先例，也找不到可适用的习惯和惯例，那么法官或许会采用道德原则作为判决的理由。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二）法的分类

加拿大同许多普通法国家一样，并无严格的法的分类。但为了教学和科研的方便，通常也将法律作如下分类。首先根据最基本的归纳，法律被分为两大部分：实证法和法的观念。实证法是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具体的法律，法的观念是指所有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的概念和定义，它可能具有自然法的性质，也可能具有道德或者宗教信仰方面的性质。而实证法又可以被分为国际公法和国内法。国际公法所关注的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与国之间的事务以及国际上公认的惯例、公约、规则、原则、条约和其他方面与国内人民有关的事务。而国内法的目的则是管理独立的主权国家中的全体人民的事物。国内法又可以被进一步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是指公民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具有某些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如宪法、刑法、财产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等。程序法是指为保证实现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制定的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国内法还可以被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在加拿大公法主要有四个基本的领域：第一，宪法。从本质上看，宪法主要涉及公共利益，在加拿大，宪法的基本问题与联邦政府的构成有关，今天的加拿大宪法还考虑到《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有关问题以及对宪章中保证的基本自由予以保护。第二，行政法。行政法也涉及到公共利益。尽管行政裁决很大程度上同当事人利益有关，但这种裁决是以提高和推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方针为基础的。第三，刑法。刑法涉及公共利益，是从以下意义上来说，即将犯罪看成是危害国家、人民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警察机关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代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起诉的原因。第四，税法。国家通过税收来维持政府行政机关的运行，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共利益。而私法主要包括：第一，合同法。合同法涉及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的约束性协议。第二，财产法。这一领域涉及法律所规定的有关所有权及其对房地产和个人纯粹所有权方面的权利。第三，侵权行为法。该领域主要涉及对他人私人权利的故意侵犯和损害赔偿。除此之外，私法还包括遗嘱和信托法、家庭法、房地产交易法、知识产权法、代理法、公司法、票据法、货物买卖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然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等。

三、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通常规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加拿大是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联邦制和议会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加拿大在历史上曾长期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毗邻美国，因此，英国和美国两国的宪政制度对加拿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加拿大的联邦制就是模仿美国而来，而议会制则是效仿英国而来。加拿大联邦由10个省和3个地区构成。10个省是：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马尼托巴、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爱德华王子岛、新不伦瑞克和纽芬兰。3个地区是：育空地区、西北地区、努纳维地区（该地区从西北地区分出，于1999年4月1日成立）。加拿大的3个地区大都地广人稀，位于北方寒冷地带。加拿大政府分为两级：联邦政府，省和地区政府。联邦政府为中央政府，地区政府与省政府平行，但不享有与省政府一样多的自治权。

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她在加拿大的代表是总督和各省的省督。但总督和各省的省督均没有实权，加拿大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联邦总理和内阁手中。

由于加拿大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加拿大的立宪权和修宪权长期把持在英国议会手中。加拿大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宪法性文件和法案都是在英国议会批准通过的。1867年加拿大建立联邦后，开始向独立的主权国家迈进，但是对外加拿大尚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颁布之后，加拿大从而开始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立宪权、修宪权、司法权等仍然把持在英国手中。1949年加拿大获得了完整的司法权。1982年，经过特鲁多政府的努力，加拿大终于将立宪权和修宪权从英国手中收回。

加拿大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规定主要是1960年颁布的《加拿大权利法案》和1982年颁布的《加拿大公民权利和自由宪章》。《加拿大公民权利和自由宪章》是1982年新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加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

（一）加拿大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加拿大是通过和平、渐进、协商妥协的方式获得完整的立宪权和修宪权的。加拿大宪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新法兰西时期、英属北美时期和加拿大联邦时期。其中，新法兰西时期的宪政制度对今天加拿大影响较小。


1.英属殖民地时期


加拿大的宪政制度可以追溯到法属殖民地时期或新法兰西时期（1608～1763）。当时，法国人在加拿大建立了类似法国的行省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新法兰西政府的官员皆由法王任命和掌管。总督是殖民地政府的首脑，主要负责军事和殖民地的对外关系；主教主要负责殖民地的天主教事务，但也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省长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负责殖民、财政、司法、社会秩序和正常的行政工作。由总督、省长、主教以及其他五名成员组成参议会，负责管理财政经费、司法和毛皮贸易等商业活动。

英国和法国“七年战争”（1756～1763）后，英国取代法国成为加拿大的统治者，开始推行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并建立起英国式的殖民统治。1763年10月7日，英国政府颁布了《王室公告》，这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部重要的宪法性文件。《王室公告》将英属加拿大划分为魁北克、新斯科舍、纽芬兰和鲁帕特兰四个部分；规定了在新殖民地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废除法国民法典，代之以英国普通法。鼓励英国人向新殖民地移民，在允许信仰天主教的同时，大力推行英国国教。

《王室公告》的目的就是通过推行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语言、宗教和移民手段，使加拿大“英国化”。英国化政策在英裔居民占多数的地区是成功的，但在魁北克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首先，魁北克法裔居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王室公告》；其次，法国后裔对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熟悉，实际上也难于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向英王请愿，要求废除《王室公告》。由于法裔居民的顽强抵抗和北美13州独立浪潮兴起，英国政府担心魁北克会倒向北美13州，遂放弃在魁北克强行推行的英国化的政策，而是改变策略，对魁北克法裔做出让步，于1774年颁布了《魁北克法案》。

《魁北克法案》重新划定了魁北克的疆界，取消了在魁北克省建立的议会制政府；恢复了魁北克原有的法国民法传统，同时并行英国刑法；恢复了原天主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允许教会主教担任官职；保留原有的庄园制度，法语和英语同为官方语言。

《魁北克法案》起到了安抚魁北克法裔的作用，使魁北克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继续保留在英属北美的殖民地中，但《魁北克法案》也为今天魁北克独立埋下了伏笔。北美独立战争的战火虽然没有燃烧到加拿大，但对加拿大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独立战争后，大批效忠于英王的效忠派从美国涌入加拿大，造成了加拿大的分裂。1784年新不伦瑞克从新斯科舍分立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省，而进入魁北克的效忠派，则要求与法裔居民分立，建立新省。在这种情况下，179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791年宪法法案》。该法案将殖民地重新划分出两个新省，一个是以英裔居民为主的上加拿大省（安大略），一个是以法裔居民为主的下加拿大省（魁北克）。两省建立同样的议会制政府，各设一位省督、一个议会、一个行政委员会和一个司法委员会。各省之上是英王任命的总督，下设英国指定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在法律制度上，上加拿大通行英国普通法，下加拿大则继续保持其法国民法传统。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上、下加拿大发生了政治改革运动，改革派要求改革政治制度，扩大议会的实权，改变总督的独裁统治。改革运动还引发了上、下加拿大的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对英国政府震动很大。1838年英国政府任命德拉姆担任加拿大总督。德拉姆到任后，对起义事件进行了调查，于1839年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关于英属北美事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德拉姆认为，殖民地发生动乱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被少数特权集团所把持，不能反映议会的愿望，政府与公众严重对立。因此，他主张在各省建立责任政府，给殖民地一定的自主权。此外，德拉姆认为，英裔与法裔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引起殖民地动乱的另一个根源。因此，他主张加速推行“英国化”政策，将上、下加拿大合并成一个省，实行按人口比例进行选举的议会制。

英国议会采纳了德拉姆关于将两省合并的建议，于1840年7月23日颁布了《联盟法案》。1841年两省正式合并，定名为加拿大。德拉姆报告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合对魁北克实行同化政策，在实际上不仅这一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加深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分离主义倾向。由于原上、下加拿大有着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因此《联盟法案》只是在形式上将上、下加拿大统一起来，而本质上并无实质性的改变。联合议会通过的法律有时仅适用于某一地区，而不是整个省。不过，德拉姆报告中提出的在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的主张最后还是得以实现。1848年，经过拉方丹和鲍德温等人的努力，加拿大省建立了责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意味着加拿大取得了有限的自治权。


2.加拿大联邦时期


随着加拿大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加拿大各地出现了联合趋势，各殖民地希望联合起来，建立联邦制国家。1864年，加拿大的联邦之父们三次在加拿大和英国召开了联合会议，经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联邦之父们以这些协议为基础，起草了《不列颠北美法案》提交英国议会。1867年3月29日，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这部法案，同年7月1日，法案正式生效。魁北克、安大略、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四个省共同组成了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定为“加拿大自治领”。

1867年宪法法案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成文宪法，它依照英国的政治制度确立了加拿大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一直保持到今天。一百多年来，这部宪法多次修正，但基本内容保持不变，仍然是加拿大成文宪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867年宪法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各省联合组成联邦，设立联邦议会和省议会；授予联邦议会设立新省以及改变省边界的权利；规定了联邦议会和省议会的立法权；规定最高行政权属于英王，由总督代行职权；设立掌握实际行政权的加拿大枢密院，即内阁；授予联邦议会设立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权力；英语和法语在联邦议会、联邦法院、省议会和省法院中享有平等地位；规定魁北克省中基督教少数民族和安大略省罗马天主教少数民族学校分治；保留魁北克特有的民法制度授予议会对财产和公民权利的管辖权；禁止各省间征收关税；授予省议会修改本省法律的权力；规定联邦政府对各省的某些管辖权，如对省督的任命、指导、免职权；各省通过的法律，联邦政府有权在一年内决定其是否通过，等等。

然而，1867年宪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宪法，因为当时英王仍然是自治领的元首，英国政府掌握着加拿大制宪权、修宪权、最高司法权、外交权，等等，加拿大对外尚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1867年宪法使加拿大结成联邦，开始享有广泛的自治，并开始向独立的主权国家迈进。

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不到10年，马尼托巴、不列颠哥伦比亚、爱德华王子岛等先后加入联邦，使加拿大基本上完成了从海洋到海洋的领土扩张。进入20世纪，随着加拿大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加拿大日益要求以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拿大以独立国家的身份签署了巴黎和平条约，不久又成为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1923年，加拿大单独与美国签订了哈里巴特（Halibut）条约。1926年在英帝国会议上发表了有关自治领问题的《贝尔福公报》（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公报指出：“自治领在英帝国内部是自治社会，地位平等；虽以共同效忠英王相联系，但在内政、外交事务上互不统属。”193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法》，该法使贝尔福公报法律化，使自治领取得与英国平等地位的这种变化合法化。从此自治领总督只代表英王，而不代表英国政府。自治领可以在其边界内改变帝国的法律，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其法律领域内充分行使权力，自治领的法律即使与英国法相冲突，也依然有效。《威斯敏斯特法》也保留了某些帝国的权利，例如只有英国才能为英联邦通过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只有在得到自治领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对加拿大来说，英国议会被委托有权修改加拿大宪法，但只有应加拿大的请求才能行使这项权力。另外，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仍然是加拿大的最高上诉法院（加拿大直到1949年才获得完整的司法独立），因此加拿大的主权仍是不完整的。

20世纪以来，加拿大社会各界积极致力于从英国议会中收回宪法权，但由于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在权力分配、宪法修正程序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修宪权仍然把持在英国议会手中。

1980年2月，特鲁多总理重新上台执政以后，决心在任期之内收回并修改宪法。他于1980年6月和9月两次召集联邦和各省总理参加的宪法会议，但由于意见分歧较大，达不成协议，两次会议均不欢而散。在两次努力失败之后，特鲁多宣布渥太华将单方面向英国议会提请收回并修改宪法。从法律上讲，联邦议会两院有权要求英国议会将宪法权交还给加拿大。但根据宪法惯例，联邦议会在这样做之前，必须得到各省的同意。这样，特鲁多在1981年11月2日再次召开宪法会议。在这次宪法会议上，联邦政府与9个省政府于1981年11月5日在原则上就收回并修改宪法达成协议。这次会上魁北克省投了反对票，经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决，魁北克不享有否决权，其反对无效。1981年12月，加拿大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经修改后的宪法决议案，并立即提交英国议会。1982年3月9日，英国议会批准了加拿大议会提交的《1982年宪法法案》，允许加拿大议会收回宪法，并拥有行使和修改自己宪法的全部权利。1982年4月17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赴渥太华，正式签署了《1982年宪法法案》。

《1982年宪法法案》是英国议会通过的最近也是最后一部有关加拿大的宪法法案。该法案标志着“英国议会对加拿大行使权力的终结”和加拿大获得全面、完整的主权。然而，该法案并未对加拿大联邦制度的基本原则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国体、政体及联邦与各省权利的划分等重大问题仍然按照《1867年宪法》（即《不列颠北美法案》）的规定。《1982年宪法法案》的新意主要表现在增加了有关加拿大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性规定《加拿大公民权利与自由宪章》，以及有关宪法修改程序的规定。此外，由于魁北克省没有在《1982年宪法法案》上签字，因此这部宪法是一部不完整的宪法，这导致了加拿大的多次宪法危机。特别是1995年10月魁北克的公民表决，几乎使魁北克从加拿大联邦中分离出去。虽然1982年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曾多次努力，试图使魁北克回到“宪法大家庭”中来，但至今未能如愿。因此，加拿大的宪法争端仍将持续下去。

（二）加拿大宪政制度的主要特征

加拿大宪政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特征，主要有：

第一，保留着较多英国宪政制度的传统。

加拿大在历史上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加拿大的殖民统治长达160多年（1763～1931）。加拿大与英国一样，长期实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今天加拿大仍然是英联邦成员国，英国女王在名义上仍然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因此，在加拿大的宪政制度中，不难看出英国统治和英国宪政制度的痕迹。正如加拿大前最高法院法官博拉·拉斯金（Bora Laskin）所指出：“早在两百多年前，英国的法律及法律制度就已经植根于这个当时还尚未诞生的加拿大国家之中了。英国传统首先是通过威斯敏斯特法的遥控和对殖民地总督的国内控制而得以保留，继而在加拿大立法和司法独立过程中得以存续，现在仍然在加拿大的法律中保持着普遍的活动。”

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联邦之父们起草了宪法，即《不列颠北美法案》。在法案的序言中，宪法起草者们希望加拿大拥有“一个与英国宪法原则相类似的宪法”（a constitution similar in principle to that of the United Kingdom）。该法案仿照英国确立了加拿大的基本宪政制度，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虽然经过多次修正，但大部分条文至今仍然有效。该法案将英国宪法中的公平与基本自由的概念（如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等）、责任政府原则、法治原则和议会主权原则统统融入到了加拿大的宪法之中。《不列颠北美法案》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也是仿效英国而来的，即实行议会制与君主立宪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加拿大与英国一样，也是“以权力集中为基础的”。政府实权掌握在内阁及总理（或者首相）手中，英王和总督只能根据总理（首相）及内阁的建议或者得到他们同意之后才能行事。在国家结构上，加拿大仿效美国建立了联邦制，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加拿大却更接近于英国，而不是美国。也就是说，加拿大与英国一样，中央政府的权力往往大于地方政府；而不像美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某些方面是平行关系，而非隶属关系。例如加拿大联邦司法就高于各省司法，而不像美国联邦司法和各州司法是平行关系。

第二，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兼而有之。

英国宪法主要由不成文的惯例、习惯、规则等构成，没有成文的宪法法典，没有修改宪法的特别程序，因而被称为柔性宪法和不成文宪法。美国在独立战争后，一反英国的这种不制定成文宪法的传统，从联邦到各州都制定了成文宪法，因而美国宪法被称为刚性宪法和成文宪法。加拿大宪法一方面继承了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吸收、借鉴了美国成文宪法的立法经验，因而兼具英、美宪法的特色，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兼而有之。

加拿大宪法的成文部分主要是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加拿大的13项法案，如1867年的《不列颠北美法案》和1982年的《1982年宪法法案》等，其中核心部分仍然是《不列颠北美法案》。《不列颠北美法案》由序言和147条正文组成，它确立了加拿大的宪法原则和基本政治制度，其主要内容至今未变。《1982年宪法法案》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明确指出，加拿大宪法是以上帝和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名义制定的，而不像《不列颠北美法案》开头所指出的宪法是根据英国法律原则制定，这表明加拿大从此获得了完整的立宪权和修宪全权。其次，《1982年宪法法案》载有《加拿大公民权利和自由宪章》，这部宪章类似美国联邦宪法颁布后不久制定的《权力法案》（即第一条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了今天西方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宪章》共34条，规定所有加拿大公民享有宗教信仰、思想言论及集会结社自由，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法律保护，生命、财产和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享有选择英语、法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除成文宪法外，不成文宪法也是加拿大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不成文宪法主要是一些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规则、宪法惯例以及议会规则，等等。这些习惯、惯例和规则虽然在成文宪法中没有载明，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是必不可少的依据，如责任政府原则、有关信任投票的规定、总理的选举和职权、内阁的作用等在成文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存在于长期形成的宪法惯例和习惯中。因此，宪法惯例、习惯和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同时并存，也是加拿大宪政制度的一大特色。

第三，主张非暴力的社会改良与进步。

加拿大宪政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和平、协商手段解决争端。加拿大和美国都曾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但由于美、加两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同，因而两国立宪的指导思想也有很大不同。由于美国是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因此美国的立宪指导思想就注重强调自由、平等，反抗暴政，反抗压迫。如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通过的重要宪法性文件《独立宣言》中就曾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妨害了这种目的时，人民就有权来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加拿大的情况则与美国不同。由于加拿大是在英帝国和英联邦内部，通过和平手段，采取协商、妥协等方式赢得独立，逐渐获得国家主权的，因而加拿大在立宪的指导思想上就与美国有很多的不同。美国人主张暴力革命，强调自由、平等，加拿大人则主张“和平、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Peace，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强调“宪政制度下的专政”（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美国人主张彻底抛弃英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加拿大人则主张尽可能多地保留英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从历史上到现在，“和平、秩序与良好的政府管理”一直是加拿大宪法的宗旨和加拿大人追求的目标。从表面上，美国宪法制度似乎要革命和进步得多，加拿大的宪法制度则显得落后而保守。例如早在1783年美国就制定了独立的联邦宪法，而加拿大直到1982年才从英国议会手中取得全部的立宪权和修宪权。又如美国早在18世纪末就通过了第一条至第十条的宪法修正案，即所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权利法案》，而加拿大直到1982年才将《权利和自由宪章》写入宪法。但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加拿大并不比美国逊色。在国际政治地位上，美、加都是西方七大工业国之一，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加拿大人以热爱和平著称，美国人则以“国际宪兵”著称，因而美国国际形象不如加拿大。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条件上，美、加不相上下。在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程度上，美国则远不及加拿大；美国的离婚率、犯罪率均高于加拿大，社会治安以及种族矛盾等社会问题也比加拿大严重得多。

第四，加拿大宪法是一部不完整的宪法。

1982年加拿大宪法生效，但魁北克省借口该宪法没有照顾到魁北克的特殊利益而拒绝签署，使得魁北克省至今仍游离于“宪法大家庭”之外，并多次引发加拿大的宪法危机。魁北克是加拿大惟一的法语省份，保留着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法律制度。魁北克面积居各省之冠，人口约占全国的1/4，经济地位也十分重要。让这么一个大省徘徊于宪法大家庭之外，对于加拿大的统一和稳定十分不利。有鉴于此，加拿大政府自新宪法签署后，就从各方面积极努力，争取使魁北克尽早返回“宪法大家庭”。经过多方努力，1987年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罗尼与各省的总理就魁北克加入联邦宪法问题达成了《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
 ）。该协议基本上接受了魁北克提出的五项条件，正式确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并允许魁北克在今后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组成、移民、联邦政府的分摊项目等问题上享有一些特权。作为交换条件，魁北克省同意签署《1982年宪法法案》。1990年6月23日至批准该协议的最后期限，由于马尼托巴、新不伦瑞克和纽芬兰三省的反对，使该协议最终未能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成为泡影。

魁北克问题由来已久，主要是占人口一半以上的英裔和占人口1/4的法裔两大民族之间长期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两大民族的争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人党提出脱离加拿大联邦，成立魁北克共和国的主张。《米奇湖协议》的失败，更增强了魁北克的分离主义倾向，也使联邦宪法再次陷入危机之中。1993年10月，在加拿大全国大选中，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集团在拥有295个席位的众议院中获得54个席位，成为加拿大正式的反对党。第二年9月，雅可·帕里佐领导的魁北克人党在省议会选举中战胜了自由党，开始在魁北克执政，并许诺在一年之内就魁北克独立问题举行公民表决。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省就该省前途问题举行了公民表决，结果联邦派以不到1%的微弱多数（50.6%）险胜分离派，使加拿大避免了分裂。这次公决虽以联邦派获胜而告终，但联邦派赢得并不轻松。两派的得票如此接近，充分反映了加拿大英裔、法裔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以及魁独势力在魁北克仍有很大的市场。至于魁北克在将来是脱离联邦独立还是重返“宪法大家庭”，消除宪法危机，尚难预料，只有拭目以待。

（三）议会

议会是加拿大的立法机构，由加拿大女王（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在加拿大的代表总督、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但女王和总督只是象征性的，并不实际参与立法。实际参与立法的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也被称为上院，众议院有时也被称为下院。加拿大的议会制深受英国的影响。


1.参议院


（1）参议院的构成。

参议院是加拿大议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督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参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的最低年龄不得低于30岁，并且需要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以前，参议院议员是终身制，但是，自从1965年以来，参议院议员工作到75岁必须退休。参议院议员必须居住在所代表的省和地区，如果参议员连续两次不参加议会的会议，就失去了参议员的资格。

加拿大参议院共有104名议员。其中，大西洋诸省，爱德华王子岛，新不伦瑞克、纽芬兰、新斯科舍共有议员30名。西部诸省，阿尔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四省共有参议员24名。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各有24名参议员。西北地区、育空地区各有参议员一名。

（2）参议院的职能。

加拿大参议院的职能与英国上院类似，与美国的参议院有较大的不同。参议院可以拟定全国财政事务议案之外的任何议案，可以修改和驳回任何议案，任何议案都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后才能成为法律。从理论上讲，参议院的权力非常重要，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参议院从来没有驳回任何议案，仅仅是对议案主要条款之外的部分作一些修改和补充。参议院的主要工作由各委员会负责，所有议案都由这些委员会逐条审定，并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2.众议院


（1）众议院的构成。

众议院是加拿大的重要立法机关，也是内阁赖以支持的重要机关。众议院的议员由选区的选民通过参加投票选举的方式而产生，在一般情况下，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如果在选举过程中因为辞职、死亡或者其他原因出现众议员职位空缺，还需要进行补缺选举。众议院共有295名议员，是由全国295个选区推选出来的。其中安大略省99名，魁北克省75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32名，阿尔伯塔省26名，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各14名，新斯科舍省11名，新不伦瑞克省10名，纽芬兰省7名，爱德华王子岛省4名，西北地区两名，育空地区一名，选区的数量根据各省的人口总数而增减，每个选区的选民人数以达千人为限。各省推选的众议院议员的总数不应低于各省在参议院的议员的总数。众议院议员没有固定的任职期限，但是一般任期为5年。

（2）众议院的职能。

众议院是加拿大人民通过直接参加选举而推选出来的政府机关，因此众议院代表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派别等的利益。众议院负责对拟订的议案进行详细的审定，负责监督内阁的工作，并为内阁选拔成员。如果内阁得不到众议院的支持，众议院对内阁通过不信任案时，可以迫使内阁总辞职。众议院有权决定议会的法规、法令，有权决定征税，核准预算，根据宪法条款或者向总督建议撤换法官，有权宣布国家的政策，因此众议院对加拿大的立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众议院产生后，首先由全体议员选举产生议长。过去，议长的人选由总理提出，总理在提名候选人之前通常要同反对党领袖磋商。从1986年起，议长改由议员秘密投票选举产生。某一议员当选议长后，必须放弃原来的党派观点而代表全体议员。议长的职责是主持众议院的日常事务，维持会场秩序和保护全体议员的利益。

众议院内设有各种委员会，分别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和审议各方面的立法。联邦政府各部门，包括总理在内，对众议院负责并定期报告工作。众议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有权向政府各部门提出质疑、并要求做出解释。众议院可以通过预算拨款等途径影响政府的政策。如有必要还可采取否决预算法案来迫使政府下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众议院的权力要比参议院大得多。


3.立法程序


加拿大议会的一个主要职责是制定和通过各种立法来确保全体加拿大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可以提出立法，但大部分的立法都是由众议院提出的。因为加拿大宪法规定，任何有关财政预算方面的立法必须由众议院提出。

任何一个法案提出之后，都要经过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仔细斟酌、辩论，有时还要修正后才能通过。具体的立法程序如下：

某一政府部门或议员提出动议，动议经众议院同意后就成为议案，众议院第一次审议议案称为“一读”。一读只读议案的名称，不进行辩论。

众议院第二次审议议案时称为“二读”。此时议会议员就议案进行原则性辩论。议案经二读后进入委员会审议阶段。在此阶段内，众议院的某一立法委员会就要逐字逐句地、逐条逐款地审议议案的每一个细节。若有必要就提出修改意见，并向众议院报告。议案进入到所谓的“报告阶段”。在报告阶段内，其他众议员也可就议案的具体条款提出修改意见。

接着，众议院就修改后的议案进行“三读”。议员们对修改后的议案再次进行辩论，如果没有意见就进行投票表决。众议院表决通过的议案要提交给参议院审议。参议院也要经过一读、二读、三读等程序通过议案。如果议案是由参议院首先提出的，也要经过上述程序，再送众议院审议。两院都通过的议案就成为法案，经总督签署后，就正式成为法律。


4.省议会


加拿大的议会分为联邦议会和省议会两级。省议会由女王和女王的代表省督与省议院组成。各省督由总理推荐，总督任命。但女王和女王的代表省督并无实际立法职能。各省实际负责立法的是各省一院制议会。省议会议员也是由民选产生的。各省的议员名额和选举程序等不尽相同，由各省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决定。省议会议员的选举也采取政党制度，但不像联邦议会那样常常都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

（四）总理和内阁


1.总理


加拿大总理是加拿大国民政府的领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是加拿大的女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根据总理的推荐，女王任命总督作为她在加拿大的代表。但实际上，总理领导加拿大政府的工作。

加拿大政府实行议会制，在这种制度下，众议院，也就是议会的下院的构成将决定谁将成为总理。传统上，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通常成为总理。几乎每一位总理都曾是众议院的议员。只有约翰·阿伯特（John Abbott）爵士和麦肯齐·鲍威尔（MacKenzie Bowell）是例外，因为他们俩人曾是加拿大参议院议员。

（1）总理的产生和任期。

加拿大每个政党的领袖或许都有那么一天会成为总理。举行大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总理必须获得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议员的支持才能担任职务。如果议会对总理的行政班子投不信任票，总理要么辞职，要么请求总督重新举行大选。总理有权决定大选日期，大选通常持续八周时间。如果总理领导的政党再次在议会中赢得多数，那么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新党的领袖将通过总督的任命就任总理职位并宣誓就职。如果总理在任职期间死亡，则由总督任命他的后继者。加拿大总理每届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因此，只要能当选，加拿大总理的任期实际上没有限制。加拿大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理为都波，他的任期只有69天，任期最长的总理为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任期时间为22年。

（2）总理的职权。

加拿大总理的职权虽然在宪法中并未提起，而实际上加拿大总理的职权与英国首相的职权极为类似。总理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领导议会中的多数党。第二，制定和执行加拿大的内外政策。第三，在内阁的帮助下，领导加拿大政府。

总理是内阁的首脑，是加拿大行政权力的中心。总理有广泛的决定权，他可以建议解散众议院，任命内阁成员、各省的代理总督、参议院议员、法官、各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重要部门的官员。在做出决定和任命之前，总理一般都要征求内阁和其他重要官员的意见和建议。否则，如果总理经常一意孤行，则会在内阁、众议院和其他重要部门中面对更多的反对派，最终会导致下台。为了总理能够更好地工作，总理的大部分工作均由总理办公室负责，总理办公室一般由主任秘书、行政助理、立法助理、新闻助理和政策顾问等组成，负责安排总理的活动，接收和答复总理的信件，对总理做出的任命、决定、政策和主要政治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2.内阁


（1）内阁的产生。

内阁是加拿大政府部门中最重要的机关，有“政府的心脏”之称。总理和内阁真正掌握着联邦的政权，而英王和英王的代表总督只是名义上的联邦首脑。内阁负责监督联邦政府的政策实施，内阁成员则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总理有组阁的权力，而且是内阁的负责人，内阁成员全部由总理任命。内阁成员一般都是议会议员，因为总理通常任命议会议员为内阁成员。总理也挑选一些非议会议员的人任命为内阁成员，但这些人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取得议会议员的资格。政府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一般都是内阁成员，如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内阁的规模一般为20～30人。

（2）内阁的职能。

内阁对众议院负责，却自始至终都要受到众议院的支持。如果内阁得不到众议院的支持，内阁就要提出总辞职，或者提出建议新总督下令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以求得新当选的众议院的支持。每位内阁成员都应该对各自负责的政府部门的工作负责，负责监督和管理各自部门的工作。内阁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对国家的主要政策实施负责，在公众面前要保持观点的一致。内阁在制定和发展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面起主导作用，对以总督的名义签发的各种行政法规、法令实施负责，内阁负责处理有关各省的事务，有权驳回各省的法规法令，内阁有权拟订大部分的议案，可以对各种议案的讨论通过起决定作用，对于政府的财政事务方面的议案，内阁有特定的权利，只有内阁首先拟订了政府的财政事务方面的议案，众议院才能进行讨论。内阁是连接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枢纽，对立法具有重大的影响。

（五）司法制度

司法机关在加拿大的政治制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加拿大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犯罪率一直相对比较低，这与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比较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修订的《不列颠北美法案》，加拿大的司法组织大致分为联邦司法和省司法两大系统。


1.联邦司法系统


加拿大联邦司法机关设立的依据是1867年生效的《不列颠北美法案》（该法案1982年被改为《1867年宪法法案》）。该法案第101条规定：加拿大议会有权根据其需要设立加拿大最高上诉法院和其他高等法院。根据这一规定，设立了加拿大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等联邦司法机关。

加拿大最高法院成立于1875年，是加拿大资格最老的法院之一。该法院设立初年，尚无完全独立的司法管辖权，某些重大案件需上诉到英国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审理。随着加拿大日益走向独立自主，从1933年起，刑事案件不再向这个委员会上诉。自从1949年起，所有案件都不需要向这个委员会上诉。根据1949年修订的《最高法院条例》，确立加拿大的法院为独立的司法机关。从此，加拿大最高法院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级的终审上诉法院。

加拿大最高法院最初由一名大法官和5名陪审法官组成。1927年，法官人数增至7人。1949年随着向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上述制度的废除，法官增至9人，即目前的人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9名法官中至少应有3人由魁北克省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是有关刑事及民事案件常设终审上诉法院，其司法管辖包括魁北克省的私法以及其他9省的普通法。该法院负责审理各省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但不是每个上述案都审理，通常只审理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并为公众所普遍关心的案件，以及法律应用上有重大问题的案件。法院设在首都渥太华，案件公开审理。法官到庭的法定人数是5人，但大多数案件的审理9名法官全部到庭。最高法院除了负责审理各省的上诉案件之外，还有权决定联邦政府和省政府通过的法案是否违宪。属于联邦法院系统的法院还有加拿大联邦法院。联邦法院成立于1971年，其前身是1875年设立的财政法院。联邦法院负责审理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讼争，针对联邦政府的诉讼、有关海事、专利、商标、著作权、税务方面的案件以及联邦委员会等机构的上诉案件。联邦法院分设上诉庭和审判庭两个法庭。上诉庭由大法官一人和其他法官9人组成，审判庭有陪审法官一人和其他法官13人组成。每名法官是该庭的当然成员，但不一定每次审理都到庭。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居住在首都区或者它的附近，但法庭却可以设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同时，法庭的设置地点和开庭时间必须便于当事人诉讼。


2.省司法系统


根据修订的《不列颠北美法案》第92条的规定，各省立法机关可以在本省内设立相应的刑事及民事法院。据此，各省可由低到高设立治安法院、郡和区法院、省最高法院、省上诉法院等司法机关。魁北克和新斯科舍政府对其所管辖的城市有代理权，因此这两个省还拥有市法院。加拿大各省没有统一的法院构成形式，不过虽然各省法院组织名称有所不同，但同一类型的法院，其司法管辖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各省（包括尚未获得省资格的育空地区、西北地区等）的法院组织通常都由刑事法院、民事法院及上诉法院三部分构成，下面就让我们分别作一叙述。

第一，刑事法院。各省的刑事法院大致包括治安法院、郡和区法院、省最高法院和青少年法院等。治安法院也叫做省法院，在魁北克则称为治安法庭。治安法院是加拿大最基层的刑事法院，由省政府任命的治安官和法官负责审理案件。治安法院审理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违反省、市有关法规的案件，同时它还有权初审比较严重的刑事案。郡法院和区法院是高于治安法院，拥有民事及刑事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它是以郡和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负责审理比治安法院所管辖的性质更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无权审理最严重的刑事案件。郡法院还可以作为上诉法院审理治安法院的轻罪上述案。除魁北克省之外，各省都设有郡法院和区法院。省最高法院各省都有，负责审理诸如叛国、谋杀、强奸等最严重的刑事案，法院的法官定期到省内各地巡回办案。此外，各省还设有青少年法院，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根据《青少年罪犯法》，年龄在12岁以上，18岁以下者为青少年。18岁以上者犯罪，与成年人同等对待。青少年法院有简易法院法官和治安法官负责审理，案件的审理通常不许新闻媒体报道，也不许公众旁听。

第二，民事法院。各省的民事法院通常包括小额赔偿法院、郡和区法院、省最高法院和遗嘱认证法院等。小额赔偿法院是各省最基层的民事法院，负责审理诉讼金额不大（通常在1000加元以下）的民事纠纷案。小额赔偿法院一般是非正式的法院，负责审理小额索赔，金额不大的合同纠纷以及损害赔偿（如轻微的机动车肇事引起的索赔）等，对于该法院的判决不服有权上诉。除魁北克省之外，各省都有郡或区法院审理小额赔偿法院无权审理涉及金额较大的民事案件，至于多少才算金额较大，各省没有统一的规定，但通常诉讼标准应在1000加元以上。郡法院的民事案件由联邦政府任命的法官负责审理。应诉讼参与人的请求，大多数案件都有法官和陪审团联合审理，不服郡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到该省的上诉法院。省最高法院负责审理超出郡和区法院司法管辖权之外的民事纠纷案。省最高法院的民事案由联邦政府任命的法官负责审理，在诉讼金额上没有限制。该法院管辖的案件（无论有没有陪审团）均由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审理，这些法官到省内各地法庭或者某些特殊城市中没有陪审团的法院巡回办案。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到本省的上诉法院。育空和西北地区，设立了同省最高法院相平行的审判法庭，即育空地区法院和西北地区最高法院。这两个法院所使用的诉讼规则很特别，育空地区法院采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诉讼规则，而西北地区最高法院则采用阿尔伯塔省王座法院的诉讼规则。在加拿大大多数省还有遗嘱认证法院，负责审理同遗嘱或死者遗产管理有争议的案件。纽芬兰、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爱德华王子岛四省没有此类法院，有关遗嘱的案件由该省的最高法院管辖。

第三，上诉法院。各省都设有有关刑事及民事案件的上诉法院，不过这些法院没有统一的名称。让我们先来看看刑事上诉法院。除某些省的郡法院有权审理轻微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外，各省还设有上诉法院复审青少年法院、治安法院、郡法院、省最高法院的刑事上诉案。各省的刑事上诉案法院通常由著名法官组成的法官小组负责案件的审理，大多数法官所做的一致裁决即为该案件的判决。刑事案件的终审上诉法院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它负责审理对省上诉法院裁决不服的上诉案。下面再让我们看一下民事上诉法院。民事案件的上诉同刑事案件相比较要复杂得多。有时基层法院的案件无权直接上诉到省上诉法院。例如在安大略省，对小额赔偿法院裁决不服的上诉，只能上诉到作为安大略省最高法院一部分的独任法官法庭。不过对郡或区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上诉至该省的上诉法院。对省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服，可以上诉至省上诉法院或者省最高法院上诉庭。同刑事案件一样，民事案件的终审上诉法院也是加拿大最高法院，它负责审理各省上诉法院的重大民事上诉案。

（六）公民的基本权利

虽然在历史上加拿大的许多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都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专门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宪法性文件主要有两部，即1960年的《加拿大权利法案》和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


1.《加拿大权利法案》


1960年，《加拿大权利法案》颁布。法案颁布后立即成为所有其他联邦制定必须接受的成文法典。任何联邦成文法都不得违反《加拿大权利法案》中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法案在序言中指出：

加拿大议会确认加拿大国家建立的原则是：对崇高上帝的承认，对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承认，对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国家在社会大家庭中地位的承认。还确认当自由建立在道德和精神价值以及法制的尊重的基础上时，个人和团体才能保持其自由。永远牢记《权利法案》中的这些原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法案》应反映议会对其宪法权威的尊重和应保证在加拿大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

《加拿大权利法案》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法案》第一条指出：特此承认和宣布，在加拿大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列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分种族、民族起源、肤色、宗教和性别：（1）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安全权和财产享有权，除非通过法律程序，否则不得被剥夺；（2）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受到法律的保护；（3）宗教自由；（4）言论自由；（5）集会和结社自由；（6）出版自由。第二条规定：任何加拿大法律都不能被解释和适用于：（1）授权和实施对任何人的随意拘留、拘禁或者放逐；（2）强制或授权强制实施罕见的虐待和惩罚；（3）剥夺被逮捕和拘押者：（a）立即得到被捕或被拘押理由的通知的权利，（b）立即聘请和通知其律师的权利，（c）使用通过人身保护法令，确定对其拘押的有效性，若拘留不合法应予以释放的补救措施；（4）授权法庭、委员会、部或其他权力机关在否决某人为自己聘请律师辩护或者进行其他符合宪法保证时强迫某人举证；（5）剥夺某人与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公正原则相一致的公平听审权；（6）剥夺被指控有罪的某人，在通过独立和公平的法院的公开审理而证实其罪行之前，应被视为无罪的权利；（7）剥夺某人在法院、委员会、部或者其他法庭上，成为诉讼当事人一方或者证人时，如果听不懂或不会讲诉讼所使用的语言时，有得到翻译帮助的权利。


2.《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


1960年《加拿大权利法案》宣告了加拿大公民自由法律发展的新时代。1982年颁布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在《加拿大权利法案》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是1982年加拿大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基本自由，民主权利，迁徙权，法律上的权利，平等权利，加拿大的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权利，宪章的实施，一般规定，宪章适用等。

《宪章》的第一条是限制性条款，规定：《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只有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确实证明其有理的法律所规定的合理限度内，保障该宪章中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第二条规定公民享有以下基本自由：意识和宗教自由；思想、信仰、观点和表达自由，包括新闻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体的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第3条至第5条规定了议会选举制度。第6条规定了加拿大人的迁徙权。第7条至第14条涉及法律上的权利以及与加拿大刑事司法制度有关的人可享受的各种法律保护。如《宪章》第7条规定，任何人都享有生存权、自由权和人身的安全，如果不是根据基本公正原则，此权不得被剥夺。第8条规定：任何人有权不被非法搜查和拘捕。第9条规定任何人有权不被随意拘留和监禁。第10条规定：在遭到逮捕和拘留时，任何人有权：及时得知被拘捕的理由；得知有权及时聘请或者告知律师；享有《人身保护法令》所规定的如果拘捕不合法应被释放。第11条规定：任何被指控有罪者享有下列权利：得到所犯具体罪状的通知，无故不得拖延。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审理。在诉讼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在独立以及公正的法庭依法进行公平、公开的审理，证明其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辜。在没有正当原因时，其合理的保释不得被否决。如果最终宣判某人无罪，则不能再被审判；如果最终确认某人有罪并对其进行了惩罚，则不能再次被审判和惩罚。第12条规定：任何人都有权不受残酷的惩处和虐待。第14条规定，在任何审判中，听不懂或者不会讲法庭所使用的语言的当事人或者证人或者耳聋者，有权得到翻译的帮助。第15条是有关平等权规定：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种族、民族、肤色、宗教、性别、年龄、心理和生理能力方面不受歧视。第16条至第22条是有关平等使用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的规定。第23条是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权利的规定。第24条是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第28条是有关男女平等的规定。

《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是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中十分重要并最具新意的部分，它对加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是加拿大宪法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四、法学教育制度

（一）加拿大法学教育发展概况

加拿大的法学教育始于殖民时期，历史悠久。在历史上，加拿大曾长期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英、法两国在加拿大的殖民统治长达260余年（1603～1867），因而，加拿大的法学教育模式深受英、法两国的影响。加拿大第一所无教派大学是1821年成立的麦吉尔大学，1848年该校建立了加拿大第一所正规的法学院，至今已有大约150年的历史。加拿大早期的法学教育与英国一样，是一种学徒式的法学教育。学生跟着有经验的律师学习法律和办案。20世纪40年代以后，加拿大开始逐渐形成现代化的法学教育。1949年，曾留学美国哈佛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恺撒·赖特（Caesar Wright）被任命为多伦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他的领导之下，加拿大现代化的法学院开始建立起来。赖特在多伦多大学建立的法学教育模式，受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影响很深。它作为一个办学的样板，在加拿大很快推广开来。随后，加拿大大多数法学院都采用了美国式的案例教学法。目前，加拿大大约有34所大学设有法学专业，其中16所大学设有法学院。这16所大学是：阿尔伯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卡尔加里大学、达豪西大学、马尼托巴大学、麦吉尔大学、蒙克顿大学、新不伦瑞克大学、渥太华大学、女王大学、萨斯喀彻温大学、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温莎大学、约克大学。在这些法学院中，以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吉尔大学的法学院最为著名。这些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学生人数众多（大多近一千人），藏书丰富（大多数在20万册左右，有的达30万册）。

（二）入学考试、学制及课程设置

加拿大法学院的入学资格要求很高，大部分法学院要求学生在入学前就已从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具有学士学位。申请者入学前要参加全国性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简称LSAT），且成绩优异。LSAT考试由美国和加拿大法学院入学考试委员会联合举办，该委员会现有成员194人。考试每年举行4次，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有考场，考试成绩3年有效。LSAT考试是一种标准化考试，考试内容分五部分，每部分答题时间为35分钟，全部为多项选择题，主要测试学生阅读理解、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另有一部分为写作，时间为30分钟，此部分不计分，但要寄到考生申请的法学院以供参考。LSAT考试的满分为180分。本科学习成绩及LSAT考试成绩优异是进入法学院学习的基本条件。除此之外，法学院还要对申请者的其他条件进行考察。比如文化知识水平，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面对逆境和困难的应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身体健康状况等。只有各方面都符合要求，才能最终被法学院录取。

除魁北克省以外，大部分法学院的学制为3年，学习期满之后，成绩合格者可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加拿大有20余所法学院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本科毕业之后，一般再继续学习一年左右，可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再学习2～3年，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法学院的课程设置虽各有特色，但大同小异。下面以多伦多大学法学院为例，简单谈一下课程设置的情况。该院第一年共开设7门课，全部为必修课，即宪法、法学概论、民事诉讼法、合同法、财产法、侵权行为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第二、三年主要为选修课，每学年至少要修满28个学分，供选修课程有130多门。主要有：行政法、海商法、高级宪法、高级公司法和证券法、高级刑法、高级家庭法、高级国际公法、高级侵权行为法、商业组织法、加拿大法制史、债权法、通讯法、比较宪法、比较合同法、冲突法、版权法、犯罪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环保法、证据法、移民法、保险法、国际商业贸易法、国际人权法、法理学导论、劳动法、法律与宗教、法律与社会、法哲学、法医学、心理健康与法律、精神分析法学、种族、文化与法律、房地产法、买卖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税法、信托法、遗嘱法等。每门课2～5个学分不等，大多数为2或3个学分。除了上面所列的课程外，还有大量的专题讲座和研讨会供学生选听和参加。

（三）法学院的教学方法及科研

加拿大的法学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是注重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要求每个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发表意见与见解。所谓“案例教学法”（Case method），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Socratic method）。这种教学方法由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朗得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于1870年最早使用于哈佛大学法学教育之中。100多年来，案例教学法已被美国各大法学院普遍接受，并为世界上许多普通法系国家所效仿。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学习法律和法律原则，不是通过死记硬背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案例来掌握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在上课之前，学生必须认真钻研老师发的案例汇编，查阅相关的资料。在课堂教学上，基本的方式是问答式和讨论式。教师在讲课中不断提问，与学生一起就某个虚拟的案例和实例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引导学生总结出法律的原则、规则以及各种法律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能够启迪学生的积极思维，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对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大有好处。

加拿大的法学教育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批判精神。正如阿尔伯塔大学前校长马克斯·怀曼（Max Wyman）在一次对法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讲话中所说的：“作为学法律的学生，你们必须准备好研究一些法律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在法律文件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深刻思想。你们必须做好准备，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当今法律的目的和范围，并且判定该目的和适用范围是否仍然和我们现今的社会道德相一致。确实，作为学习法律的学生，你们必须做好准备，对老师们所说的话提出质疑，对他们所说的话永远力求甚解，还要努力证实。如果你们只是满足于反刍老师所教，那么，你们肯定只会变成个法律操作者，而不会成为法学家。”

法学院都设有模拟法庭，不少法学院要求学生在第一年就必须参与模拟法庭的实习，实习要记成绩，不合格者要再次实习，一直到合格为止。模拟法庭每次开庭通常由4名二年级的学生和一名开业律师组成，学生除自己必须参加某一模拟法庭的实习外，还要对自己没有参加的模拟法庭进行评定。一年级的学生则作为“法律写作”课程的部分内容，每两个人组成一对，向模拟法庭提出上诉状和答辩状，陈述各自的观点。法学院的学生还在模拟的法律事务所的环境中从事实际工作。这种法律实践活动通常由兼职律师和专职律师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律师除了指导学生办案之外，还非常注重学生在这项活动中的研究能力的培养，使理论与实践得以有机的结合，使学生养成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法学院不仅是教学机构，而且还是科研机构。不仅教师需要从事科研，学生也需要进行科研。目前，在加拿大法学院从事科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图书馆检索所需的信息和图书资料，一是通过电脑和网络查询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在图书馆查找所需图书资料是传统的检索方法，加拿大各法学院都十分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大都有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不少图书馆的藏书达20万册以上。加拿大的法学院图书馆不仅对本院、本校师生开放，也对社会公众开放。任何对法学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在开放时间入馆查阅。加拿大对图书管理员的要求很高，通常要求具备学士学位和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才能在图书馆任职。法学院图书管理员也大多具有法学和图书馆学两种学位。读者如在查阅资料时遇到困难，可以随时向管理员请教，他们会热心和耐心细致地为读者提供服务与帮助。

利用电脑网络查询资料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检索和研究手段，它正向传统的检索手段提出挑战。在过去的20年中，电子技术、电子数据库和信息产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脑中储存信息以及通过使用电脑进行研究的方法都得到了极大的进步。国际互联网和法律电子信息检索系统的开发，为人们获得法律信息提供了极为方便、快捷的条件。加拿大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法律研究，最初是1968年由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和计算机中心在一项称之为“数据”的研究项目中首次开创的。1969年，女王大学和联邦司法部进行了一项类似的联合研究项目，称之为魁克/法律（Quic/Law）项目。经过这些开创性的努力，计算机化的法律检索系统这一构想，已经从仅仅是个概念发展到了一个有真实内容并可操作运行的现实。事实上，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企业。魁克/法律项目在1973年已演变成为魁克/法律系统有限公司，并最终存有大范围的数据。目前，用户可以通过魁/法（Q/L）和加/法（Can/Law）系统来查阅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文件。例如，它可以查找已经报道了的案件，包括加拿大最高法院几天前才宣判的案件、联邦和各省的法规及法学期刊文章，等等。通过法律（Lexis）和西法（Westlaw）检索系统用户还可以获得美国法学院的有关资料。由于计算机技术用于法律研究十分重要，所以，加拿大的不少法学院目前已经在课程计划中列入计算机和法律有关的课程。例如阿尔伯塔大学法学院将学生利用计算机进行法律研究列为必修课，作为一年级课程的一部分。目前，加拿大所有法学院的图书馆都已联网，在任何一所法学院的图书馆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查阅到其他法学院的图书资料情况。

（四）法学院的管理

加拿大没有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机构，大学教育由各省负责。各省的高校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全省的高校方针和计划，以及拨款等事务。至于各高校具体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则由校方自行决定。加拿大大部分大学都有行政和学术两套平行的管理系统，少数学校将两者合而为一，实行单一的管理体制。学校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为校董事会，通常由当地政府、企业界、学校行政当局、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构成。其职能是为学校筹款、监督财务、充当校方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联系人。学校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为校监事会，主要由各院系学术代表组成。负责一切教学事宜和学术活动，包括决定招生名额，安排课程，授予学位，聘任教授和制定教学、科研计划，等等。

大学通常由若干学院和系构成。法学院和其他学院一样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一般由本院著名教授担任，由校方聘任，任期三年。院长负责选聘和考核教员，安排和主持日常事务和工作。法学院教职员工分为教学与行政两大类。教学人员包括本院教师、外院兼职教师、访问学者等。行政人员包括院长、副院长、秘书、图书管理员等。加拿大法学院的教职员工中以教学人员居多，行政人员少而精。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有各类教师上百人，但专职行政人员仅4人，图书管理员3人。行政人员人数虽然不多，但都熟悉业务，办事效率高。

法学院的教师由低到高分为四级：最低为讲师，讲师之上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讲师任职必须有硕士学位，而讲师升为助理教授则一般需要有博士学位。助理教授以上的职务相对比较稳定，除非因不称职、渎职、行为不轨等，校方不能随便解聘。法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联邦及各省政府的资助，也包括学校的收入（如学费）和社会赞助（如各种基金、私人捐款、公司资助、慈善机构捐款等）。

（五）毕业后从事的法律职业

法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绝大多数担任律师和法律顾问。加拿大是一个法制国家，律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一般也比较高。学生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并不能够马上担任律师，通常要在司法机关实习一年，然后参加各省举办的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参加该省的律师协会，才能办案。加拿大的律师制度起源于英国，但与英国有所不同。英国的律师有出庭辩护律师和事务律师的区别，加拿大则无此区别。加拿大的律师既是出庭辩护律师又是事务律师。加拿大现有律师5万余人，平均每万人中有律师约20人，居世界领先地位。加拿大的律师在从事律师职业若干年之后，还可以担任法官。加拿大的法官，尤其是联邦法院的法官，均从执业多年、有丰富经验的优秀律师中选拔。从法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如果不愿意继续从事实务，而愿意进行理论研究，还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硕士和博士毕业后，可留法学院任教或在研究机构从事法律研究，或者在政府部门参与立法。不少律师在工作若干年后，成为政治家。加拿大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不少著名政治家和政府首脑都曾是律师。如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和现任总理克雷蒂安都是律师出身。

加拿大的法学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拿大法学院采用的案例教学方法、法学教育中对职业性的注重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先进的现代化科技手段的运用，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第八章 教育

加拿大教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过去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演变成了千百万人的天然权利，学校从最初的粗圆木简陋房变成了宏伟的现代建筑。加拿大在1954年的教育投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1977年达到8.2%。虽然这个百分比后来有所下降，但在对教育的支持方面加拿大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者的形象。1988年的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7%，相比其他国家，比如瑞典（7.4%）、前苏联（7.3%）、美国（6.7%）、英国（5.0%）、法国（5.7%）、澳大利亚（5.8%）和日本（5.0%），仍处于最重视教育国家的地位。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减少了，但教育支出总值并没有下降。教育一直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开支和最重要的投资之一。在80年代对学生的人均支出是3850加元，而一百年之前的相应数字只有10加元。1986年国家对大约600万大、中、小学生的总投资是33000000加元。加拿大理事会早在1965年就明确指出：教育不是支出，而是投资。下面我们看一看加拿大各类教育的特点和情况。

一、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体制

加拿大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授予学位和不授予学位的学校。前者包括大学和一些有完整学位课程的学院。后者有三种：社区学院、技术学院、成人培训中心。先前还有过师范学院。近年来师范学院近乎绝迹，由各综合大学所取代。还有一类基本上不授学位的学院是由教会和私人企业开办的。有些教会办学院培训各级牧师和其他教会工作人员。私人企业办的有培训雇员的商学院和各种在职培训学校。这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学员不一定都完成过中学学业。

对加拿大教育来说，大学（university）和学院（college）容易引起混淆，有重合的成分。大学一律指有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府，而学院既指不授予学位的独立的高等院校，也指大学里相对独立的学院。然而，随着社区学院的兴起，“学院”一词越来越专指大学之外的独立学院。

最初的大学大部分是由教会按照欧式大学风格建立的。1635年建立的耶稣学院为魁北克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比美国的哈佛大学获得特许还早一年。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在1852年成立，1876年到1921年在蒙特利尔有了分院，就是后来独立出来的蒙特利尔大学。1763年英帝国接管加拿大后，在沿海省份和下加拿大又涌现出一批学院。这些教会学院不是采取牛津、剑桥模式，就是采取苏格兰大学模式。新学院有哈利法克斯的国立学院（1789），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的国立学院（1829）（后来变成新不伦瑞克大学），以及多伦多的国立学院（1827）（后来的多伦多大学）。不少大学开始是教会学院，后来变成世俗学院，比如马尼托巴省的布莱顿（Brandon）大学（1967）、温莎（Windsor）大学（1963）、渥太华大学（1925）和拉瓦尔大学。有少数大学从来就和教会无关，比如纽芬兰的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1949）是从原先的纪念学院发展而来的，古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1965）是合并三个小农学院而成。有些大学是由各省白手起家建立的，没有先前的学院基础，比如萨斯喀彻温大学（1967）、阿尔伯塔大学（1966）、莱斯布里奇（Lethbridge）大学（1967）和魁北克大学（1968）。这些最初由省政府建立的大学相当于美国的“州立”大学。另有一部分大学是由与教会或国家无关的公民利益集团建立的。达豪西大学（1818）就是达芬九世伯爵担任新斯科舍省督时建立的。麦吉尔（McGill）大学（1821）是蒙特利尔巨商詹姆斯·麦吉尔遗赠的钱和土地建立的，卡尔顿（Carleton）大学（1957）早在1942年曾是个学院，后来由渥太华知识促进会建立的。地处金斯顿的加拿大皇家高等学院与上述所有大学不同，是由联邦政府建立的。它最初是在1874年根据一项议案建立的。目的是传授军事战术和技术，1959年开始有学位授予权。

与大学和普通学院相比，社区大学的产生完全是近30年的事。加拿大的社区大学首先在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省出现。皇家委员会就魁北克教育制度的调查报告（Parent Report，1963）对该省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导致1967年关于创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院（Colléges d'enseignement Général et professionel）的法案，随后5年内魁北克省建立了376个普通学院和职业学院。这些学院大都是从旧有的文科学院和师范学院改造而成，提供两年制普通课程和三年制职业教育课。此外还成立了28所私人学院，提供类似课程，由省教育部监督指导。

这些学院的直接作用是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使更多的人有上大学的机会，但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社区学院建立初期，由于与社会脱节出现一些问题，如课程设置、设备不足，加上从普通学院向技术学院转型时期的学生就业与社会需求接轨等问题，学生曾在1968年10月31日掀起全省的罢课，社区学院也一度暂时关闭。罢课结束后，省教育部对社区学院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行政管理一系列问题重新作了评价研究。

安大略省在1965年根据省立法建立了一系列的应用艺术和理工学院（Colleges of Applied Arts and Technology）。在1970年有20所这种学院，有的是在改造旧学院基础上建立的，有的是新成立的。此外，安大略省还有4个农学院、3个医学院、一所花卉栽培学校、一所艺术学院和莱尔森专科理工学院。1970年时社区学院学生人数为37000人，1978年一下就翻了一番。魁北克省同年社区学院在学人数约120000人。其他省份在非学位授予学院的发展方面远不能和魁北克、安大略两省相比。

阿尔伯塔省在1970年时已有10000在校生。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3所学院和10000在校生，1978年达到17000人。1963年前的省法律不允许不附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学院独立存在。1963年后强调开门录取政策，即财政和心理上让社会更能接受，课程设置更加灵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部分学院都有向正规大学输送人才的课程，只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学院例外，专门从事技术培训。1970年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学院学生中旨在升入正规大学的学生多于专攻职业技术旨在直接就业的学生。在这方面仅次于魁北克省。萨斯喀彻温省在1970年只有3所学院，但1980年增到156个，外加三所技术学院。同时期马尼托巴省只有3所学院。大西洋沿岸四省的学院与其他省不同，特点是为特殊目的服务。比如，纽芬兰的渔业学院、航海学院和海洋工程电子学院；新斯科舍省的航海学校；新不伦瑞克的沿海森林管理学院。1970年纽芬兰有两个学院，新斯科舍省有四所，新布伦瑞克有两所。

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60年代初达到高潮。大学生人数在60年代增长了3倍，从10万人增长到1970年的30万人（年均增长12%）。社区学院就是在这10年里作为一种教育实验而涌现出来的。主要的出发点是人们看到不管大学发展多快，毕竟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而社会却需要上不了大学的人们也应得到某种教育机会。再说，社会发展也越来越需要技术劳动者。大学和中学都不能培养这种人，社区学院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随后一直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在1992年，加拿大共有70所正规大学以及200所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在80年代后期，由于技术劳动市场对教育要求的大幅提高，由于社会对妇女作用的承认，以及六七十年代大学的增加和多样化，大学生的就学人数又创新高。到了1990年至1991学年，大学的全日制学生人数达到85.7万，相当于40年前的9倍。

由于加拿大早期历史和法兰西、盎格鲁两大文化的渊源，大学制度不可避免地延续着欧洲传统，是在欧洲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但又由于和美国在地理上的近邻关系，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美国对加拿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校董事会成员的选择，即任命的成员中要有很大比例的非学术界人员。这个比例一度有所减少，但在1970年仍为72%。在1970年的59个大学董事会中有49个董事会的成员是外行人占大多数。另外，加拿大许多专业性强的学院，比如农、医、牙医、商和教育，以及许多研究生院都是延用美国模式。由于美、加在社会、意识形态、科技等方面的相似之处，以及加拿大大学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的，美国对加拿大教育的这种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来自欧美的强大影响，加拿大大学仍然显示了它的独特性。

加拿大教育最大特点就是法定的省负责制。在制定第一部宪法时，即1867年的《不列颠北美法案》，就特别考虑到双语多元文化这个事实，认为把教育统得太死，不符合国情。第93款明文规定把教育管理政策制定的权力下放给各省议会和政府。所以加拿大有史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教育体制，也不打算建立统一的体制，也没有国家教育部。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只保留极有限的权利，绝大部分教育权利下放各省。这样的结果是每一个省有他自己的教育体制；虽然各省也相互学习、借鉴，但是各省的教育结构、学校组织和课程安排主要是各自地区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出于考虑当地具体条件和社会需求的结果。所以加拿大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度的分权制（decentralization）。相对而言，各省的正规大学之间的共同性比较明显；而由于地区条件不同，社区学院之间的差别和多样性比任何工业化国家都突出。

官方语言双语制也深刻影响了加拿大教育。虽然大多数法语人口集中在魁北克省，但是法语社区遍布全国各地，同时魁北克省也遍布英语社区。近年来一个新的语言政策就是力求满足官方语言少数民族群体（魁北克的英语群体和魁北克外的法语群体）的需求。联邦政府和各省正在努力合作发展法语教育，尤其是在高等院校里提供和扩大法语授课的课程，力求使学生能选择任何一种官方语言完成大学学业。

外国移民的涌入和多元文化的发展也同样给教育发展增加了催化剂。许多移民不愿放弃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遗产，不愿自己的下一代被完全同化。各省，特别是移民集中的各大城市都在力图开展遗产语言教育以及相关课程。比如目前各主要大学都提供正规华语课程，可以等同于一门现代语言的学分。加拿大土著人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根据早期的不平等条约，土著人的教育由联邦政府负责。但目前的大趋势是土著人争取在自己的社会经济事务方面的自决权和自治权。这对高等教育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

正规大学在各省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主要差别之一在于每省拥有大学的数量。纽芬兰和爱德华王子岛两省各有一所正规大学，而安大略一省就有15所。另一个差别是有的省有与正规大学地位等同的专业学院，比如安大略省的莱尔森理工学院（Ryerson Polytechnical Institutes）。大部分大学都是综合大学，提供专业齐全的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和医学、法律、护理等专业性强的院系；都是既教学又从事科研。只有个别少数大学只集中于本科教学。与大学地位等同的特殊学院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开放大学，提供远程教育，承认其他省级学院和非正规学习的学分。萨斯喀彻温省的印第安联合学院是北美惟一一所由土著人自己治理的授予学位的学院。安大略省教育科研所是专门研究教育的独立的研究生院兼教育科研所。魁北克大学是包括电视大学和全省各地分校网在内的一所大学。育空区和西北区各有一所综合的由多所分校组成的社区学院，没有大学。

加拿大几乎所有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因为都是以省议会法案为基础建立的，资本和办学费用绝大部分由省政府拨款。只有两所小的私立教会学院是例外。一所在安大略省，另一所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像美国那种常见的私立大学在加拿大很难建立。一般来说省政府对此采取敌视态度，不过安大略省政府目前正在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正规大学的重要问题是建立普遍的、大致统一的入学标准。作为教育政策，大学不分等级，但各校之间在地位身份和名望方面还是有所不同。但由于政府资助政策的结果，加拿大大学之间的差别相比其他国家要小得多。政府资金主要根据各校学生人数拨款，同时也考虑各校的课程组成。

政府按学生人数拨款，同时对大学使用资金的侧重状况又没有控制，这种普遍拨款的做法近年来引起争论。在过去十几年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有专家主张在向大学拨款问题上放弃平均主义，采取类似中国重点大学的做法：每个省只挑选一所，大省可以挑几所大学为“旗舰”，比一般大学享受更多的拨款。但由于加拿大平均主义观念严重，这种建议就像荒野里的呼声，至今毫无结果。

非学位授予的学院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职业培训、进修、基础教育和成人及社区教育。有三个省的学院还担当向正规大学输送尖子人才的重要角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省，这个角色很像美国的专科和社区学院，所开课程的学分得到正规大学的承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些学院和大学达成协议，在大学的指导和监督下开办完全的学士课程。在魁北克省，非学位授予的学院提供两年制的大学预科教育。该省所有中学毕业生必须经过这个阶段才能考正规大学或接受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六年制职业技术教育。各省的正规大学和非学位授予学院之间都有正规的衔接渠道。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通过能转移学分的课程从学院毕业后再进入正规大学学习。目前学院与大学之间的衔接正在不断完善。除了公立学院外，还有许多非授予学位的私立职业学院，以商业、工科、服务专业为多。还有不少的私立教会学院，但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公立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就读。

在高等教育支出方面，在1988～1989学年是121亿加元，即国内生产总值的2%。虽然教育的权限和职责主要在省一级政府，但联邦政府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发展教育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联邦政府每年要向各省报销高教事业费用的50%。过去30年中，各省一直向中央施压，要求在管理方面下放更多权力，联邦政府一般是妥协的，所以它在高教方面的直接作用减少了。然而它在高教方面仍然发挥着间接影响，提供科研基金，为成人培训购买土地，以及为官方语言教育计划提供款项等。

省对高校的支出包括大学办学费用的80%和学院办学费用的90%；各校支出的不足部分来自学费，小部分来自捐赠、集资。各省对高校的支出在1988～1989年度大学为56亿加元，学院为30亿加元。另外两项高教重要支出是科研和学生资助金。部分科研资金直接来自省一级，但绝大部分通过国家级的三个提供资金的委员会由联邦政府提供。这三个机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NSERC），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SHRC）和医学研究理事会（MRC）。各省都有广泛的学生资助和贷款计划，由联邦政府通过《加拿大学生贷款计划》提供费用。

由于高等教育的管理基本上是省级政府的责任，大部分省都有立法规范，限制学位的授予权和学院升级为大学。原则上高校属省教育部管辖，但在实际运行上是独立自主的机构，在学术活动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省政府限制自主权的惟一方面是财政：学位课程的设立必须经政府批准才能有受资助的资格；有的省直接控制学费额；监督专项贷款的使用；规定财政的管理、审计和报告。否则，加拿大大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公立大学都拥有更大的独立性。

政府对大学的监督主要是政府中具体掌管教育的部门的责任，比如省教育部或高等教育部。六个省的省政府下面还有掌管拨款额度、批准新设课程以及大学发展的其他事务的中介部门。东部沿海三省共有一个沿海三省高等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高教发展和向省政府提出建议。有的省在政府和院校间是通过非正式方式联系的。不同省份的大学内部管理是十分相似的。大部分大学有个两院制的机构，一个是由上级任命官员（大多数）、教授和学生代表以及其他方面代表所组成的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 Board），另一个是由教授代表（大多数）、学生、行政人员及其他代表组成的学术评议会（Academic Senate）。有的大学中，比如多伦多大学，这两院制是合二为一的。监督委员会是经过任命的全权机构，负责贯彻大学宪章。学术评议会下辖学院委员会（the Councils of Faculties and Schools），再下面是系。行政职能从系主任（departmentheads）开始，上有院长（deans），校长（presi-dent）和学督（vice-chancellor）。学术职位有一定任期，要经专门物色委员会提名，由监督委员会任命。

与正规大学不同的是，非学位授予学院要受省政府较多的控制和管辖。在入学资格、教学内容、工作条件和学院规划诸方面省政府所实施的控制各省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每个学院有一个当地管理委员会，委员包括政府任命的社区代表，辅以本校教授、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省政府紧密监督下工作，权限比大学的委员会小得多。有些省的学院直接由省教育部领导，同时也听取社区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有的省的学院有校内学术委员会，但其权威和地位远不能和大学的学术评议会相提并论。在教学内容和与学术相关的政策方面，学校的决定最终要省教育部批准。多年来学院自主权的大小因时因地而异，但总的趋势是各省政府控制越来越严。

加拿大地理和文化方面的多样化也充分体现在大学的课程设置方面，大学的规模很不一致，小至不足一千学生，只提供文学学士学位课程；大到二万多学生，提供文、理、医、工、法全方位课程和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绝大多数大学采用学分制。教学安排以每周三个小时为准（某些专业要求有额外实验室时间），一般来说，典型的全日制本科生一年要上五门这样的课。大多数学位课程不要求正式的社会实践；教育学、医学、护理等少数专业要求参加有指导的社会实践或临床实习。自80年代以来，半工半读、合作教育迅速发展，广受欢迎。目前有二十多个大学和更多的社区学院有本科和研究生的合作教育项目。

加拿大大学课程反映了欧洲古老传统和美国影响，也反映了具体环境的要求。加拿大的普通学士学位（pass degree）像英国的三年制学业，只是一般要求多些。而与美国不同的是，加拿大仍然坚持优等荣誉学位（honors degree）的传统。荣誉学位要求学业四年，从第二年开始专攻一或两门学科。荣誉学位曾经是通向研究生的必由之路，而普通学位一般不能考研究生，但可以从事医学和法律学习。近年来普通学位越来越向四年制过渡。

有的专业直接招中学毕业生，有的专业（医、牙、法）要求先学二年至四年文理课程，甚至先有一个硕士学位，才能有较大录取可能。跨学科专业也在不断发展，常由大学内的专门研究所或研究中心主办，加拿大研究、妇女研究和环境研究就是跨学科的例子。有越来越多的课程通向学士文凭和证书，特别是商业、管理、信息学、环境科学等。这反映了大学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劳动市场对成人教育的要求。

加拿大研究生课程受美国影响较大。上课是硕士、博士学习的主要形式。硕士课程要求写论文或多上课，此外还有综合考试。医、牙、法领域可以用实习代替论文。博士学位要求硕士后再读至少两年，通常四年以上。所有博士学位都要求博士论文。标准的博士学位是哲学博士（Ph.D），教育学专业新设的博士学位是教育博士（Ed.D）。

非学位授予学院的课程设置比较复杂，有的学院是单一学院；有的由许多学院组成；有的为其他学院和社区社团所提供的服务担任代理角色。有的学院设置多种多样的课程：大学转移学分的课，就业为目的的技术课，学徒培训，补课，成人教育课，工商业培训课；有的学院只局限于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加拿大只有两个学院提供理工教育——安大略省莱尔森理工学院和新斯科舍省技术大学。单独的师范学院早在60年代就废除了，师范课程由正规大学举办。总的来说，社区学院重点是提供面向劳动市场培养技术人员和低级行政管理人员的课程。学院也设置高级工科课程，有的课要修几个月，有的要一年至三年后才能就业。有些学院提供目的在于上正规大学的二年课程。在成人基础教育方面，先前没上过大学的人被给予“第二次机会”。学院的成人课程水平远远低于传统的高等教育水平，为成人进修提供了条件。有的成人基础教育课程扩大后也包括扫盲班。最近的社区学院课程改成为工商业单位提供“按顾客要求设计”的再培训课程，英语或法语为第二语言（ESL、FSL）的课程，建立商业发展中心，以及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专门课程和服务项目。

近年来远程教育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一百年前女王大学创立第一门函授课程，80年代后紧接着英国创立第一所开放大学，魁北克创立了加拿大第一所电视大学，相继又涌现出阿尔伯塔省的阿萨巴斯卡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开放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远程教育提供三类服务：知识网（Knowledge Network）提供普通课程，包括自学课程和儿童与家庭课程；开放学院（Open College）提供就业、职业、技术课程以及成人基础教育；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提供文学学士、理科文学学士和行政学学士学位。魁北克电视大学是1976年成立的，作为魁北克大学的一部分，提供全省范围的远程教育，提供文、理、通讯、计算机及其应用等方面的本科课程。安大略教科所在过去十多年里提供了30多门录音会议课程（audio-conference），大部分是英语的，但是法语课也不断增多。一般的常规大学都在利用远程教育触及边远地区。纽芬兰纪念大学和新斯科舍的达豪西大学就是如此。然而，和正规教学相比，远程教育教学还不能享有同等地位。全国的许多社区学院，包括北部地区在内，一直在利用远程教育。“没有院墙的学院”已成了加拿大社区学院文化的一部分。温哥华目前是知识联邦（Commonwealth of Learning）（为英联邦服务的远程教育合作组织）的基地。

高等院校的国内和国际威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加拿大科研由公款赞助的大学研究比例很大，私人赞助只占45%，联邦政府通过三个研究委员理事会直接支持。三个理事会的拨款也是按照严格标准平等竞争。另外，高等院校有些科研项目是联邦政府通过中介机构支持的，比如加拿大国家研究理事会、加拿大卫生福利部、国防部、能源部、矿产资源部都有支持科研款项。省政府也有支持科研的款项，支持的研究领域与联邦政府有所重合。魁北克省是惟一有自己中央科研基金的省，其操作模式类似联邦的三个理事会，除直接的基金外，省政府还通过正常的办学支出预算间接地抵消部分科研花费和一般费用。工业企业也是支持理工科研究的源泉之一。近年来大学更注重与私人或公立伙伴合作搞应用研究。1988年加拿大文教科研支出的40.1%用在理工科方面，31.9%用在卫生方面，27.9%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研成就也涉及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新一代研究工作者，1988年加拿大大学共授予103775个学士学位、16269个硕士学位和2415个博士学位。

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除了教学、科研外，还有一个与它们密不可分的使命——社区服务。社区服务既指正式与非正式的研究，也指高校面向社会需要和需求而参与的教育活动。高校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起来的。正规大学和社区学院所提供的社区服务有所不同。社区学院长期以来把社区服务当作优先考虑的问题。面向社区是加拿大社区学院的一个特点，它们的课程组成、学生组成、专业服务和活动主要是面向本地区和本省。

正规大学的社区服务功能就不那么明确、有规律。作为独立学术中心，正规大学把社区服务主要看成教学、科研使命的附属功能。所以，大学的社区服务是附属于学术活动的，重要性要亚于社区学院的社区服务。但是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农业服务活动对加拿大西部大学和农区的大学发展就十分重要。但高校的社区服务主要是为了社会文化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高校把自己看作代表了教育和科学财富的一种社区资源，也是为所有人开放的文化休闲中心。

高校通过鼓励教学人员为各种团体服务把知识传播给周围社区。大部分这样的活动人们注意不到，因此有些并不是很有组织，很有规律的，比如有些教授参加公众课题讨论和辩论，在社区组织中担任义务工作者或参与科研咨询，在这过程中就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影响了社区关心的问题。大学开设多样化课程、半日制课程、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课程、远程教育课，让本来上不了大学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延伸了的社区服务。近20年来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高校如何更好地为社区经济发展做贡献。人们看到人和知识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能单单依赖自然资源。知识型经济需要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教育。高校对社会的价值也在变化，不仅应包括传统的传授和促进知识，也应包括把知识转移和应用到经济发展中去。从这个角度看，社区服务不应继续被看做高校的附属活动，高校应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高校学生总数由于女生人数的显著增加而继续增加。另外，新生中已有学位者和半日制学生人数都有所增加。虽然学生增加了，社会期望值提高了，但对高校的财政支持却浮动不前。所以自70年代以来专职教学人员增加并不明显，从1980年到1994年，只增加了12%。由于社区学院就是为本地区服务，教师和学生人数以及课程类型都有明显增加。目前学院一级有专职教授24000多人和大约150000位业余教学人员。学院课程的性质和学生情况决定了学院系统中有很高比例的业余教工。

由于正规大学的聘任是有限的，所以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这三个级别情况变化较大。过去10年里，低职称教工渐渐减少，高职称教授增加了53%。副教授人数基本不变。这种情况主要是正常晋升和缺乏新鲜血液的结果。这样的最大问题是教授队伍的老化。正规大学教授招聘条件是有博士学位，很少大学要求教授必须参加过师范培训。大型大学由教学发展处负责培训教授的教学技巧，但由于经费不足而不景气。各大学为本校教授规定的教学、科研和社区服务则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一个教授每周有12学时到15学时的课。

社区学院教师队伍特点是业余教学人员多，主要有几个来源：委托学院培养学生的工业企业、大学、中学、政府、军事，以及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由于学院教师都没有教学经验，他们的在职培训是常见的事。学院教师一般没有职称之分。

大学生的人数一直在增加，1992年全国大学生人数达到878660人，其中正规大学547800人，学院为330860人。学生另一特点是半日制学生猛增。在1991年正规大学和学院各有37%的学生是半日制生，从1970年到1990年间，在大学方面，全日制学生人数增长最多的学科是社会科学，其次是艺术和应用艺术。半日制学生增长最大的学科是卫生、艺术、数学、物理和化学。在学院方面，学生人数增长最多的学科依次是商业、工程和应用科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

在学生构成方面，女生、残疾生、成人学生和土著民族学生都有长足的增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土著大学生。土著教育是由联邦政府通过印第安及北方事物部（Department of 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负责的。7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援助计划直接为土著大学生偿付学费和生活费用。1989年新政策出台，加大了土著教育的自治权。90年代初又出台了印第安学生支持工程，为印第安大学生和印第安高校（比如萨斯喀彻温省印第安理工学院）提供专门资金。典型的大学有作为里贾纳大学分院的萨斯喀彻温省印第安联合学院，即北美惟一的由印第安人自己控制的高等院校。大部分土著人居住在人口稀少的北方，北方两区政府努力把高等教育机会带给更多的人。西北区拨款资助到南部大学上学的学生。育空区也和本省大学合作通过育空学院提供大学课程。两个地区都有独立权限较大的社区学院体系帮助提高上学机会。

二、中等和初等教育

19世纪60年代安大略的教育体系是按照埃格顿·莱尔森倡议的改革建立的。魁北克省的学校大部分是按18世纪的德国学校建立的。1850年到1870年间其他各沿海省份相继通过了有关教育的立法，给省长以建立非宗教学校的权利。马尼托巴省1871年前就有了天主教和新教学校的完整体系，后来建立了公立学校体系。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纽芬兰省也是先有教会学校，后建立了公立体系。

由于不列颠北美法案第93款规定各省负责各自的教育，10个省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中、小学校体系。各省都有一名省议会议员担任教育部长，每个部长有一个或几个副部长，下面有教育专家管理各个部门，对教育政策出谋划策。西北区在1969年建立了自己的区教育部。由于各省负责各自的教育，加拿大的初、中等教育的情况比较复杂，各省有各自的传统和规定。

所有的省区都规定了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由省教育部管辖的公立中、小学负责。公立学校是教育体系的核心，其目的有三个：为每个人提供学习机会，使每个人都能受到适合他能力和兴趣的教育，以及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每个省在贯彻这个统一的教育目的方面有不少相同的做法。所有省都把义务教育的年限延长到至少10年。现在绝大多数省都要至少学到中学毕业。大部分省都放弃了年级升级制，代之以科目升级制。所有省几乎都采用综合中学形式，提供广泛的选修课、教学指导服务和课外活动，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辍学率。

除了由各省主管的学校体系，联邦政府也主管一部分特殊学校，负责土著人教育、育空和西北区的教育、军人教育及劳役人员教育。这些教育事业比省主管的教育规模小，但不断扩大和改进，与普通教育的水平在接近。各省的土著儿童被鼓励进入普通学校上学，家长和土著领袖被鼓励参加这些学校的管理，低年级的课程可以用土著语言讲授。政府支持土著的师资培训，建立专门奖学金鼓励他们继续到大学深造。土著教育预算拨款也增加了好几倍。国防部在海外的军人子弟学校的扩大、进展情况也大致相同。

各省之间教育体系的最大不同在于教会学校。魁北克、安大略、萨斯喀彻温、阿尔伯塔、纽芬兰五省对省内天主教和新教学校都有法律规定。这些学校一般是在省教育部领导下由教会学校董事会根据有关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师资格等规定办学。董事会作为法人有权征税，接受政府资助。各省都采纳了非宗教的单轨公立学校系统。

加拿大只有百分之几的中小学生在私立学校入学。多年来，学生人数不断上下浮动，变化不大。各省对私立学校的规定大相径庭。爱德华王子岛省不承认私立学校；有的省的私立学校要遵守某些有关教学内容和师资证书的规定。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魁北克三省为私立学校提供财政支持。许多私立学校是中学，大都采取男女生分校制。残疾儿童的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些聋哑学校由省教育部直接管辖，或根据省际协议联合办学。有的公立学校开办残疾儿童班，也有私立的残疾人学校。

中小学的年级划分因省而不同。有些省的小学包括二年幼儿园（K1～2），有的省小学不包括幼儿园。六省一区的小学有6个年级；有的省小学还有7、8年级。各省的中学也不同，3～5个年级不等，有的分初、高中，有的不分。大部分省的中学最高年级是12年级，魁北克中学有11个年级，安大略省有13个年级。除了魁北克、萨斯喀彻温，各省都采用年级制度。萨斯喀彻温省的中、小学分成四段，每段分3个年级，即1～3年级，4～6年级，7～9年级和10～12年级四段。1966年后，魁北克用新体制取代旧的年级制。新制的年龄和科目为升级的基础，取消了严格的年级划分。在新制下，小学有6年，第7年是过渡年，学生可以完成前6年里没上完的科目，中学要上5年。对有的学生来说，新制和旧制一样都是12年，但对一部分学生来说可以提前一年毕业，因为学得快可以不必上满七年。

各省学校除了年级制度不同，课程设置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年级的课程重点是培养读、说、写、算这些一般的基本技巧。再有个相同点是中学都有以升大学为目的的较深的课程和以早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技术课程。有的省中学里，可以把升学的学生和早就业学技术的学生划分出来。但有些省这些学生无法分开，每个学生都必须选一定数目的普通科目和一定的职业技术科目，以求全面发展。各省中学有个不同之处在于毕业升学。一般来说，一个中学毕业生够本省大学录取资格，如果报考外省大学的话，也可以够录取资格，但录取的层次不一样；他有可能必须多学一年或可以少学一年获得学士学位。所以跨省转学就会出现一些具体衔接问题。

由于各省分管教育的结果，加拿大没有全国统一的、所有大学都承认的统一中学文凭。每个省教育部负责颁发中学毕业证书。以前毕业要通过省级考试，现在省试在大部分省被取消了，有些学校根据一贯成绩记录发放毕业证。安大略省中学13年级毕业者获荣誉毕业证书。有的省把颁发文凭职责下放到校级。在60年代加拿大曾一度试验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用英、法两种语言出卷，但没有被采用。从学校系统的法律关系来说，联邦、省教育部和校董事会都有一定立法权力，但校董事会主要是执行机关。董事会负责规定选举和任免成员的程序，各省的校董事会的权限和义务也不尽相同。西部四省校董事会成员都是选举产生，董事会有某些财政和行政权力。新不伦瑞克省校董事会成员有2/3由选举产生，其余1/3是上级任命，学区内学校的普通开支由省拨给董事会。校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办学，比如集资、建校舍、学生伙食和其他办学财政方面的问题。董事会要为学生入学提供方便条件，有许多地方要解决校车问题，也有权根据法定权限开除学生。而对学校内部的具体事务、教学内容不太插手。它总的职能是根据本地区的利益对本学区的学校进行控制。

在教育指导思想方面，加拿大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对立：传统的教育思想和以美国教育为模式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思想注重传统的知识分科、以教师为中心的讲授方法以及考试和教学内容统一的重要性。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以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y）的思想为根据，主张尊重学生的个人特点和兴趣，强调“如何学习”，以学生为中心。为了适应不同兴趣的学生，应该多开选修课，给学生以最大可能的选择范围。进步主义反对对教学内容统得太死和传统的知识分科。由于各省的差别，中等教育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以安大略省为例说明中等教育的情况。

60年代初，在安大略省的两种教育思想的对立中，进步主义渐渐占了上风。安大略省教育部在1962年开始了教育改革，叫戴维-罗伯茨改革（David-Robarts Reform），在全省中学中采用学分制。为了既让学生有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的余地，又要保证知识的广度，这次改革把中学所有必修科目分成四大类：环境类、交际类、科学类和艺术类。比如语言归交际类，地理、历史归环境类，体育归艺术类，等等。学生选课时，必须在各类里都选够规定的最低学分。中学高年级必修课还有法律、经济、环保等新课程。与此同时，学校开办大量的实用技术选修课程，比如汽车修理、烹饪、缝纫、家政、庭院设计、室内装潢、无线电技术、木工、戏剧表演、工艺美术、美容美发、服装裁剪等。学分制采用后对学生管理和咨询服务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由于能力、兴趣的不同，学生的学习进度就不同；学生选课不同，在不同班上课，就很难保证能有传统意义上的稳定的“班”。没有稳定的班，学生在几年的过程中就较难交上亲密的朋友。这对学生的成长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安大略省的办法是给每二三十个学生一个教室，叫“本教室”（home room），不管这二三十人去哪个教室上课，进度如何，他们都以这个“本教室”为基地，一起吃饭，一起休息、开会，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体育比赛等课外活动。这样就弥补了没有“班集体”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学分制下选课是一门艺术，需要知识和经验，这给低年级的学生和没有文化的家长造成了困难。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学校加强咨询服务。各校都派专人为有困难的学生提供选课指导和咨询服务。选课有困难的学生和家长可以把自己的情况介绍给咨询人员，他们会全心全意地帮助学生解决选课问题。

加拿大中、小学的教学方法比较灵活，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创新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电化教学手段应用得比较普遍，电视、收录音机、投影机几乎每个教室都有；计算机也很普遍。图书馆、阅览室和后勤机关都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

近20年来，加拿大公众对基础教育应如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展开了大讨论。中、小学教育应该优先解决什么问题？加拿大公众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是近年来全国上下极为关心的两个问题。尽管公众态度逐年有所变化，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教育的关心主要是出于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在1978年和1984年间安大略教育科研所进行了五次民意测验，目的是调查公众怎样看待中等教育应优先解决的问题。在所有五次调查之中，工作培训在公众心目中名列前茅。下表是五次调查的结果。


问题：“哪个教育目标是中学教育的首选目标？”
 
[1]




公众选择各项教育目标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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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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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每次调查中选择工作培训的和职业准备的都超过半数以上。另外，选择读写算技巧的人数不断增加，也说明公众对这些基本能力的关切。安大略省教科所在1988年调查中还问了一个问题：“你想让哪些科目成为中学的必修科目？”同时把学生分成三种：准备上大学的、准备上社区学院的和准备毕业后就业的。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问题：“哪些科目应是中学生必修科目？”
 
[2]




公众选择各科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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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对所有三类学生来说，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应该必学的是数学和计算机。大多数认为准备上正规大学的学生应必修语文课，认为另外两类学生也应必修语文课的人不到半数，但接近半数。在商业和职业技术课问题上，大多数人认为准备上社区学院和准备就业的学生应该必修；但认为准备上正规大学的学生应必修的人数远远低于半数（36%），而且远低于选科学的人数（46%），与选第二语言的差不多（35%）。从总的调查结果来看，公众在中学必修课问题上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有一套基本知识和技巧是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掌握的。

三、成人教育

过去二十多年里，加拿大明显地转向保守主义，取代了前一段时期的激进主义：国民经济私有化，减少了社会服务，政府开始征收零售税（GST）。这些发展都影响了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加拿大社会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据人口预测，加拿大人口中的22%至25%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45岁以上和45岁以下的人将各占总人口的一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口需要教育和再培训。很多人需要重新回到大学和中学。这需要更多的了解成年人特点的师资和培养成年人的学校。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移民进入加拿大，他们的孩子可以进入公立学校，他们本人需要接受培训，学习语言。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社会需要更多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劳动力，文化的多元化和女权运动的发展也都要求教育为提高少数民族人口和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竞争力发挥作用。加拿大的成人教育是在这种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的。

加拿大成人教育是在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通过社会政治运动发展起来的。比如全国农场无线电论坛（Farm Radio Forum）、边疆学院（Frontier College）、女子学院以及蒙特利尔力学学院。这些组织关心普通成人潜力的挖掘和发展，训练他们承担恰当的公民角色。加拿大最早提供成人教育的组织是基督教男、女青年会。1897年在安大略省成立的第一个女子学院专门以教育农村妇女、改进农村的生活质量为使命。1899年成立的读书营协会（Reading Camp Association）专门为矿山、铁路、工厂和边远地区服务。1912年阿尔伯塔大学成立了专管成人教育的附设系（extension department）。后来其他大学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成人教育系。1929年新斯科舍省的圣弗朗西斯·爱克斯维尔大学举办各种成人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又形成了各种成人教育合作协会。1933年阿尔伯塔大学又成立了班芙美术学校（Banff School of Fine Arts）。1935年成立了加拿大成人教育学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dult Education）。1941年成立的农场无线电论坛负责增强农民对国家、国际大事的认识，强化加拿大文化和改进农作技术。此外，各种各样非政府、非赢利机构大量出现，专门解决各种社会和教育问题。其他机构也开始与成人教育挂钩，比如公共图书馆、国家电影委员会、公司、企业、政府各部门等。1946年全国成人教育学会的大会宣布成人教育运动的基础是一种信仰，即“普通男人和女人在他们本身或集体内部就存在着解决自己问题的充足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目前加拿大成人有很多机会接受教育。成人教育目的广泛，包括公民教育、扫盲、语言、就业技术、特殊教育、通才教育，等等。成人教育包括大学附设课程、远程教育课程，以及克服学习的传统障碍、发现新领域、市民参与、志愿者奉献等课程。加拿大成人教育受的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同时，行为主义、进步主义、人道主义和激进主义传统也一直影响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首要的指导思想是人能够学习，也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第二个原则是学生应最大限度地独立自主。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掌握内容和题材，而是不断自我发现的过程，学生应是积极的参与者。为推广这些原则，成人教育专家们使这样一些新词普及开来：“继续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终生教育（life-long education）”、“学生为中心的教育（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自我指导的学习（self-directed study）”。

加拿大成人教育机构和组织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指专门为成人的教育需求服务的机构，其主要功能是成人教育。这类机构数量不多，主要目的是为满足成人中特殊群体的特殊教育需求而提供全面教育课程，而不是为满足所有成人的需求。两个例子是私立成人学校和独立的成人教育中心（商校、函授学校和技校等）。

第二类：主要以教育年轻人为目的并兼顾成年人教育需求服务的机构，成人教育是这些机构的次要功能。这类机构包括公立学校（成人班）、专科学院（成人教育处）、高等院校（成人教育部、处、系，夜校）。

第三类：为社区的教育需求和非教育需求的机构。这种机构只在他们总职责范围内行使相关的成人教育功能。比如图书馆、博物馆、卫生福利机构也参与成人教育服务。

第四类：为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机构。这类机构的成人教育旨在促进本身利益的附属功能。这类例子有工厂、企业、工会、政府、教会、志愿者协会等，但其中也有例外。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社会利益，比如对劳改犯人的教育，有的公司、企业把成人教育扩大，包括休闲教育，以及失业人员的教育。

正规学校的成人教育项目迅速增长。1985年进行的加拿大成人教育调查显示有成人参加的3170900门课程中，53%是正规大、中、小学和私人学校提供的。有18%由公司、企业提供；14%由志愿者组织提供。中小学提供全部课程的13%，种类比例如下：与工作相关课占6%，为个人发展的占18%，与业余爱好和休闲相关的占17%，学业进修的占21%。现在，在某些大城市一些学区内，参加成人教育的成人学生人数已超过了年轻人和儿童。多伦多市北约克学区有8万成年人在学习，而正规中、小学生只有6万。同样，多伦多学区有175000名成人学生，常规中小学生才有100000人。值得一提的是正规学校的成人教育项目还不仅局限于校园内，不少学校把课堂办到校外。斯卡郡（Scarborough）学区举办“工厂班”，即与公司、企业合作到单位去办班，课程包括英语第二语言、数学、阅读和实用英语。

成人教育的实践覆盖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产前教育学习班，到大学课程，从志愿活动到义务的继续教育。像教会义务组织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这样的社区组织就有与成人合作发展社区的历史传统。土著群体和少数民族组织也有许多人参与成人教育。加拿大每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都有某种形式的成人培训。比如马尼托巴省北部保留地都有以社区为基础的部落工作人员、咨询人员和戒酒戒毒人员培训计划。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是未受过教育的或中学未毕业的人。少数民族组织把成人教育工作者作为文化经济人、语言教师和扫盲工作人员。

商业、政府和高级职业组织越来越广泛地从事成人教育。随着技术发展，公司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培训工作人员。广告公司、财政机构、商会举办的学习班、讨论会大量出现。许多省政府都增设了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部门。政府创办了几个培训院校，使那些无法通过传统方式到学校上学的人有了上学的机会，著名的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开放学院，阿尔伯塔省的阿萨巴斯卡大学，魁北克的电大。各省政府还为犯人、大城市内城市居民和成人文盲举办学习班。

高级职业人员也通过继续职业培训成了成人教育的主要参加者。比如在职工程师每五年就要更新知识。这就要求组织和举办许多讨论会和学习班。通常这些职业单位负责自己人员的再培训。医生、牙医、律师界也有了保持知识更新、技术进步的责任。

大学的成人教育主要由继续教育部门担当。各单位机构编制不尽相同。有的教学人员由有职称职位的人承担，有的没有正式职称而按一年一签的合同制上班。有的大学的成人教育处的做法介于这两者之间。有的成人教育单位完全是自负盈亏，有的能得到补助。加拿大还没有一个受百分之百财政资助的成人教育单位。

大学里的继续教育部门和教学科研的主流部门相比属于附属的边缘部门，属于大学里的服务性公共关系的分支。所以大学的继续教育部门面临几个大问题。第一是学术地位问题，第二是成人教育的任务应是教学与科研，第三是成人教育应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经济效益，最后一个问题是继续保持灵活性并能快速对社区需求做出反应。

加拿大建立了两个全国性的成人教育组织：加拿大成人教育研究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dult Education）和加拿大大学继续教育学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University Continuing Education）。两个组织都是以大学为基地的成人教育组织，都举行年会并出版杂志。二者的差别是：成人教育研究会把自己看成是加入了学术学会（Learned Societies）的学术团体；而大学继续教育学会以从事成人教育实际工作为己任。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原则分歧继续使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学人员在大学里处于低下的地位，使在继续教育部门工作的教学人员被看做各专业学院的服务人员。这对成人教育的研究与实践都不利，其实二者对成人教育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可以看出，成人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实践，同时也是一门研究的学科。加拿大有3所大学提供专门研究成人教育的博士课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安大略省教科所和蒙特利尔大学。目前加拿大10所大学有成人教育硕士课程，这个领域还有不少的研究生证书、文凭课程。学生来自各种职业和专业，比如护理、商业、工业、社会工作、博物馆学、环境学。学生毕业后可能被各种不同的部门雇用。

加拿大最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是已故的罗比·基德（J.Roby Kidd）。他1915年生于萨斯喀彻温省，就读于加拿大和美国，参加过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后来加入加拿大成人教育研究会，并于1951年担任了该学会的主席。他参加过许多国际组织的工作，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好几个国家（如印度和特利尼达和多巴哥）发展成人教育计划。他在1972年发起成立了国际成人教育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Adult Education）。基德不仅置身于成人教育的实践和推广，也积极从事成人教育研究活动。1966年他担任首任安大略省教科所成人教育系主任。

加拿大有好几个从事成人教育的全国性协会。1935年成立的加拿大成人教育协会是世界上最老的全国性成人教育协会之一。此外还有加拿大法语成人教育协会（1952）、加拿大大学继续教育学会（1954）、加拿大文化运动（1977）、加拿大妇女学习机会全国代表大会（1929）和加拿大成人教育研究会（1981）。每一省、区还有地方性成人教育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料和材料，都出版自己的新闻通讯刊物或杂志。这些组织的许多成员和领导人同时都积极参与各学区的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计划。

加拿大成人教育运动与国际组织有广泛、紧密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司组织过四次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其中有一次是1960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该次大会是首次来自世界五大洲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成人教育学者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大会，它把成人文化教育提到了全球大会的高度上。除了政府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外，非政府组织也积极提供非正式成人教育计划。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成人教育理事会的总部就设在多伦多。

四、官方语言教育和遗产语言教育

加拿大语言政策是深受国际赞誉的。最重要的政策是官方语言的双语制，明确申明英语和法语在加拿大具有同等地位和效力以及家长为儿童选择用哪种语言受教育的权利。宪法保护魁北克境内英语少数民族选择学英语和上英文学校的权利以及魁北克省以外法语少数民族选择学法语和上法语学校的权利。另外，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土著人的语言权利。官方的多元文化政策支持各移民群体保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即支持移民的遗产语言教育。这些政策就决定了加拿大教育中语言学习的纷纭复杂局面，各种语言教育形式和课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蓬勃发展，比如ESL教育、沉浸式法语教育、双语教育、土著语言教育、移民的遗产语言（heritage languages）教育、第二语言教育，等等。所以语言教育是加拿大教育的一大特色。

（一）法语教育

加拿大大力发展双语教育的热潮是和60年代初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分离倾向分不开的。在此之前，由于英语人口的大量移民，法语的生存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尤其魁省以外其他地区的法语人口有很快被完全同化的可能。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孩子没有学法语的机会，不得不学英语。这样下去法裔的文化传统就不能保留。在西部4省他们的境况尤为可怜。据1977年统计，西部4省总人口中的法裔人口占5.8%；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人有3.1%；真正在日常生活中说法语的人仅有1.6%。他们的命运完全靠魁北克省内的民族运动为筹码来改善。所以法裔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争取用法语受教育的权利和法语学校自治的权利。

他们的斗争迫使联邦政府在1967年建立了一个两种官方语言和双元文化委员会，负责调查法语和英语教育现状。经过几年的客观调查，该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魁北克省内英语人口虽只有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但他们可以用英语接受从小学到博士水平的良好教育；教学条件不亚于其他人。相形之下，魁北克省外法语人口却得不到最起码的法语教育机会。这种状况必须纠正，如政府不尽快采取措施，民族分裂会进一步扩大。自那以后，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改进法语教育的状况，同时还拨出专款促进法语教育。

其他法语人口较多的几个省份也分别采取相应步骤。安大略省的法语学校得到自治权。1969年联邦政府颁布了划时代的《官方语言法》（The Official Languages Act
 ），明文规定英语民族和法语民族同为“建国民族”（the founding peoples），英语和法语同为官方语言，享有同等法律地位。接着，法语人口占33%的新不伦瑞克省也宣布为两种官方语言省。最惹人注目的是1971年联邦政府颁布的“两种官方语言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the policy of multiculturalism within the bilingual framework）。该政策不仅有利于法语教育的发展，也激励所有少数民族保留、继承和传播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遗产。1982年颁布的《加拿大人权利和自由宪章》规定了保障法语民族的权利的相应条款。宪章明确规定：如果家长提出让孩子用法语受教育的要求的话，“只要人数许可”，就必须在该地区创办法语班或法语学校。

1969年的官方语言法使加拿大成了法定的两种官方语言的国家；加拿大的两种官方语言制也成为与美国社会的主要差别。该法在1988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进一步重申了法语和英语的同等地位。在魁北克境内讲法语的人要学英语；而魁北克省外讲英语的人要学法语，目的是加强就业竞争力。

加拿大有三种法语教学形式。第一种是普通的法语共同课（Core French），即把法语当做一个科目来教。教学方法主要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每周的课时量也很少。第二种叫长时法语课.（Extended French），其课时量在共同课和沉浸课之间。正规教学法的使用和法语功能性课堂活动的比例也在两者之间。长时法语课在内容上也两者兼而有之，既把法语当做一门语言来学，也用法语学一两门其他科目。第三种是沉浸式法语课（Immersion French）。它首先具备两个明显特点：绝大多数教学时间（可以多达100%）用法语上课；学法语不是通过专门的法语课，而是通过学其他科目进行的。换言之，它是“主要通过法语学其他教学内容，通过学其他教学内容来掌握法语”。这种法语教学方式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被教育专家们称为加拿大对世界的贡献。

和长时法语课相比，用法语上多少门课才称得上是“沉浸”呢？根据安大略省教育部的文件，沉浸式法语课用法语学其他科目的教学时间应占总教学时间的60%至100%。根据几年级开始沉浸，又可分为早沉浸和晚沉浸。根据用法语上课的时数和比例，还可分为部分沉浸和完全沉浸。加拿大的普通中小学可能同时提供三种形式的法语教学，即共同课班、长时法语班和沉浸法语班。但根据家长们的要求，也建立了不少沉浸式法语小学和中学。在专门的沉浸式法语学校里，学校环境本身，包括校长办公室和各行政部门，都提供一种沉浸环境，整个学校从环境到人形成了一个小“法语王国”。沉浸式法语班或学校的学生是以法语为第二语言的孩子。他们在学龄前已打下了母语的口语基础，上小学后开始法语沉浸。多年中，他们在校用法语，校外用英语。到中学毕业时，双语流利程度是那些没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所无法比拟的。

接受沉浸式法语教学的学生未来的双语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用第二语言来学习其他科目，其教学质量如何呢？他们的数理化知识和常规学校出来的学生相比又如何呢？这不仅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选择沉浸式教育的学生家长们最初忧虑的问题。沉浸式法语教学自开办以来，一直伴随着教学质量的同期调查或跟踪调查及大量的研究。

早在开办沉浸式教学的初期，家长、教师、专家们一直就喜忧兼半，惟恐新方法迁就了法语能力而损害了学生的母语水平、普通教育和全面发展。因此在70年代安大略教科所（OISE）现代语言中心（Modern Language Center）就受命主持了一系列科研。这些科研的结果几乎是一致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a.它是有效的学习法语的教学方式，虽然其效果不能说完美，但比共同课或长时课强得多。b.沉浸式学生对法语和法语民族的文化比其他学生具有更积极、更肯定、更友善的看法，也更喜欢接触说法语的人。这在一个两种官方语言的国家里，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c.研究结果特别解除了人们对学法语会影响母语水平的忧虑。它表明早期沉浸的学生会有暂时、轻度的落后，但不会对母语产生长期的负效应。d.在普通教育质量方面对两者也作了比较，结果是有时前者好些，有时后者好些。一般情况是前者在前两年沉浸时成绩稍差，到小学毕业时就拉平了。研究否定了沉浸式教学对学生的认知能力有损害的看法；恰恰相反，表明沉浸式是对智力的挑战，尤其对低年级的学生有增进认知能力、加强社会化的好处。

目前加拿大各地的沉浸式中、小学法语师资大部分是讲法语的人，其来源有三个。大部分来自魁北克和本国其他讲法语的地区；一部分来自国外说法语的教师；另一部分是教过小学法语口语课或为法语学生讲过某门课程的教师。至于沉浸式法语学校的校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一般也尽量由讲法语的相关人士担任，但这要取决于不同的省和地区。

沉浸式法语教学发展到今天才有30年的时间。据加拿大《语言和社会》杂志在1991年的统计，在1990～1991学年中全国接受这种教育的学生约有288000人，可见其生命力的强大和未来的光辉前景。有的专家甚至已提出了创办“沉浸式大学”和“大学沉浸班”的设想。那么沉浸式法语教学最初是谁想出来的呢？

与人们的意料相反，用沉浸式方法学法语这个主意是在1963年魁北克省的圣朗贝尔（St.Lambert）学校一部分讲英语的家长们首先提出来的。这些家长坚信加拿大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实行两种官方语言制。同时他们也看到在魁北克这样一个法语人口占80%的省份，他们的孩子要想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法语就必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常规教学方式很难令人满意。于是他们就萌生了让他们的孩子用法语完成基础教育全部学业的想法。

不久，这种创见就得到了某个校长的附和并受到省教育部的注意和重视。魁北克省教育部认为在民族主义沸腾的年代，讲英语的人自愿提出学法语，这倒是件推广法语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好事。于是省教育部责成一个公立学校为讲英语的儿童试办沉浸式试验班。很多专家回顾起来一致认为，当时这一被认为不起眼的举措竟使沉浸式法语教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十几年就遍布全国，影响了世界，成了加拿大的骄傲和对世界的贡献。圣朗贝尔学校也从此闻名遐迩。最幸运的是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心理系的朗贝尔（Lambert）教授主持的研究对它的推动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从1969年起，研究报告开始陆续发表，结论几乎一致表明教学效果极为满意。这些报告使沉浸式法语教学开始向魁北克省境外迅速发展。

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交界处便是全国的心脏渥太华。在沸腾的60年代，法语问题成了不得不考虑的政治问题。在人们对安大略省法语教学质量不满的批评声中，渥太华决定效仿圣朗贝尔学校在安大略省试验沉浸式法语教学，并请安大略教科所负责评估研究。安大略教科所于1970年开启了叫做《双语教育计划》的大型科研对沉浸式法语教学进行专门研究，1977年又主办了专门研讨会，1972年发表了肯定性的科研报告。在安大略、魁北克两省经验基础上，全国性的沉浸式法语教学大会于1974年在哈利法克斯召开。会上这种崭新的教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并从此在全国推广开来，表现了无限的生命力。据1989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大多数加拿大人坚决支持双语制和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在1978年至1990年间，尽管中学在校生总人数减少了40万人，但法语课程的注册人数却增加了7倍，主要表现在沉浸式教学方面。

经过30年的发展，双语教学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不断改进和更加多样化。在教学内容上，有的人提出进一步研究改进沉浸式法语教材，以求在各方面都能和相应的英语教材相媲美。比如历史教材不应是英语历史教材的译文，而应包括加拿大、法国、瑞士、比利时以及其他法语国家的文化内涵。它也不应只是简单地从法国进口，而应反映出加拿大法语民族的特殊性。另外，沉浸式教材除内容上的要求以外，语言上也应考虑学生用第二语言来学的特点，结合一定法语语言教学的要求，对所用的词汇和句型有所选择。还有人在探讨如何把沉浸式推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水平，并推广到成人教育等其他领域等问题。有些对多元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建议把沉浸式教学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去，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办其他语言的沉浸式教学。

（二）少数民族的遗产语言教育

遗产语言教育的大发展开始于1969年的皇家两种官方语言文化委员会报告和1971年的多元文化政策。1970年联邦政府在内阁中增添一个部长职位——国务部长，负责多元文化事务。下设两个顾问机关——加拿大多元文化协商理事会（Canadian Consultative Council on Multiculturalism）和少数民族研究顾问委员会（Ethnic Studies Advisory Committee）。几个省制定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政策，一个要点是非官方语言教育，也就是移民的遗产语言教育。由于各省之间的差别，下面介绍一下几个主要大省的情况。

安大略省教育部在1972年宣布在家长集体要求开设语言课的地方落实遗产语言方案。后来新法律规定只要有25位以上家长要求就必须开设新班。小学班是正常课外加每周2课时，一般是放学后或周末、节假日。由各学校董事会负责师资、教材和指导。遗产语言教师不一定要求具备教师资格证书，但必须符合董事会和家长的具体要求。小学遗产语言课还不算学分。有的学区编写了连续三年以上的教材，有自己的教师培训和不合格教师进修方案。1987年有89706名学生学习58种遗产语言。学生人数最多的遗产语言课有意大利语（31889人）、葡萄牙语（10989人）、粤语（8468人）和希腊语（6961人）。安大略省中学的遗产语言教师只有四种语言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即四种属于传统所称的现代语言——德、意、俄、西班牙语。许多学习遗产语言课的小学生希望上中学后可以取得学历，目前中学有38种遗产语言课属于学分课。但是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大语种外，其他语种都没有统一教学方针、统一课本以及教师资格证书。但安大略省很快就要出台《国际语言纲领》，将承认64种遗产语言课（土著语言不在其列，由另外政策管理）。以后大学的教育学院就要提供这些语言的教师资格证书。

魁北克省遗产语言方案（le programme d'enseignement des languuges d'origine）是70年代出台的。魁北克政府十分重视各种语言权利的落实，除了在语言学校开办其他课外，还支持在正常教学大纲中包括遗产语言课。省教育部大力支持移民语言和文化的保持维护，独特的做法是对符合省教育部大纲和语言教学要求的少数民族私立学校进行高额经费支持，有的资助办学经费达100%。魁北克省有5000少数民族学生学习14种遗产语言，经费一律由省政府承担。所有语言的课程都是由省教育部或各董事会同各民族文化群体共同协商制定的。

西部草原各省中，阿尔伯塔省的以非英语非法语为母语的人口占全省人口的15.3%，马尼托巴省为21.8%。这些省很早就有些具有特殊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群体一直坚持开办自己民族的语言课和文化课，比如门诺人（Mennonites）、哈特人（Hutterites）和道克人（Doukhobors）。而且他们的这些教育项目一度得到政府的支持。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曾办过英语-乌克兰语的双语学校。甚至在1916年废除了对乌克兰语学校的承认之后，这些学校仍然作为私立语言学校生存下来。目前阿尔伯塔省对遗产语言有非常明确的政策，支持乌克兰语、犹太语和德语双语学校。这些学校有一半课时用英语教常规课程，另一半课时讲授他们的传统文化和遗产语言，省教育部也有规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草原各省很注重遗产语言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师资格，而且给予学分。换句话说，对批准开哪种遗产语言课一视同仁，决定用哪种语言开课或哪种暂时不开课的惟一标准是看是否具备了所规定的条件。这种政策显然和安大略省不同，安大略省开课语种数量大，但效率不高。草原各省是确保质量，承认学分。遗产语言教育的办学费用来自国家、省学校董事会或教会、家庭等资源。在1985年，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马尼托巴三省共有17000学生在1438个遗产语言班学习，国家给70万加元补助。

五、土著教育

加拿大土著人实际上是内部很复杂的多民族群体，其中包括280000以上的条约印第安（status-Indians）人，18500因纽特（Inuit）人，还有750000非条约印第安（non-status Indians）人和梅蒂（Métis）人。这些人总称土著人。梅蒂人是早期法兰西殖民者与印第安人通婚产生的后代。土著人的语言系统也十分复杂，有很多小方言，但大致可归纳为11种土著语系。在1971年加拿大人口中，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占1.4%，但以土著语为母语的只占全国人口的0.8%。土著人虽少，但有他们独特的语言和文化。

过去几十年，土著人与联邦关系发展的趋势是获得越来越多的自决权和自治权。对一个民族来说，教育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办学就必须考虑土著人的历史、语言、文化、现状和对未来的期望。首先必须总结一下土著教育的发展历史。

早在北美殖民化以前，土著人用口述方式向年轻一代传授自己民族的历史。教育年轻一代是全体土著人的责任。语言、风俗和日常生产劳动中所反映出的信仰和准则保证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我们审查殖民初期直到60年代末的土著教育，就会发现殖民者的意图是要“驯化”土著民族。教育政策和课程计划就像这一时期的其他政策一样，要用欧洲传统习惯和准则同化土著人。加拿大建国后，各省政府承担了本省内公民的教育责任。但是对土著教育的责任用两种方式执行：联邦政府直接管理方式和通过与各省签署协议由各省负责管理。

印第安人多年来一直争取教育的自治权，并在1972年2月取得了成果。他们提出了教育自治的提议，通过当时的印第安及北部事物部部长让·克雷蒂安，联邦政府同意采纳一项新政策——“印第安人控制印第安人教育”的政策。从此产生了一个新生事物——部落控制的学校（Band-controlled schools）。这项政策的出台象征联邦在对印第安人问题上意义深远的转变。通过这项政策，全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重新得到了教育自己后代的权利。在1984年至1985年间，全加拿大的印第安儿童中有48.9%在各省属学校就读，28.3%在联邦学校就读，其余22.8%在部落控制的学校读书。

梅蒂人和非条约印第安人的教育应由谁负责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联邦和省政府常常忽视这个问题。这些人的教育权利曾被无视了许多年。这部分土著儿童的教育目前是由省、区政府负责的。

过去教育制度不重视土著人的语言、文化、历史、经历和愿望，其结果令土著人和其他加拿大人甚为担忧。今天，土著人的收入等于或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一半；土著人社区有35%到90%的人失业；死于暴力的人比全国平均数多3倍；只有20%的土著儿童从中学毕业；婴儿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0%。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口的大多数对土著人表现出不了解，不容忍，有的甚至是敌意。由于历史原因，在土著人和主流社会间重建信任、互相帮助和共同繁荣需要未来数代人的努力、勇气和责任感。目前加拿大已有旨在促进土著教育发展的各种教育计划、项目、活动等，比如土著师资培训，阿尔伯塔省等耶罗海德土著教育部落委员会年会；萨斯喀彻温省印第安联合学院（Indian Federated Institute），萨斯喀彻温省土著剧院（Native Theatre）和温尼伯的东南部落学校处（Southeast Tribal Division for Schools）等也有类似使命。

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National Indian Brotherhood）（1990）认为印第安人教育必须强调自己民族的传统思想和准则，其中包括自豪感、同胞情谊、对大自然敬畏、自力更生、尊重个人自由、慷慨和智慧。这些准则在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除了印第安人应学习这些文化传统外，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了解北美大陆最早居民的文化，教育部门应把这些内容也包括进全加拿大所有中、小学课本内容中去。

根据《不列颠北美法案》和《印第安人法案》，联邦政府负责条约印第安人的教育。对散居各省的印第安人，联邦政府和各省通过协议作了各种安排。1950年以前把教育印第安人的任务承包给宗教组织，但合同中没有规定教学内容和教师资格问题。1940年后政府的印第安人教育政策从家长主义和孤立主义转向强调与主流社会教育的一体化。从此要求师资也要有正式文凭，教学内容要和学校所在省的教学大纲一致。目的是使土著人的学校尽可能地和其他学校一样。但是许多土著人居住在边远地区，不易管理。1969年联邦政府表明想把土著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各省，土著人对这种意向一致表示反对，因为土著教育和主流社会一体化后，就受不到特殊待遇，其特殊问题也不会得到重视。全国印第安人兄弟会在1972年提出印第安人控制印第安人教育的口号，联邦政府同意了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的新政策。控制印第安人教育的权力逐步移交给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代表也在学校董事会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

现在，在土著教育问题上，联邦政府的责任是提供财政资助，确保土著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省级政府通过协议接管省属土著学校的大部分管理权，尤其是教学大纲和师资证书方面的权力。就教学语言而言，各省情况是：a.英语为教学语言（魁北克省为法语）；b.对入学时不懂英语、法语的儿童，没有规定如何帮助他们；c.对只会法语的土著儿童（魁北克省是只会英语的）必须做出法语授课的安排。从土著人观点来看，土著教育必须达到两个目的：加强土著人的文化认同和培养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技巧和知识。他们要求大纲中要增加土著文化内容，增加学校的土著教师（目前土著学校师资有20%是土著人），逐渐向用土著语授课或以土著语为第二语言过渡。

从土著教育的上述两大目的看，一是维持土著文化的生存和延续，二是加强在现代社会中的平等竞争力。要保留自己的文化，首先要保持土著语言；要有竞争能力，就必须学会英语或法语，所以教学语言问题是土著教育中的中心问题。下面谈谈土著教育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学方案。第一个政策叫“沉浸政策”，这是针对那些联邦或省属土著学校中只会土著语的学生而言的。这个方案是按照法语沉浸式教育的做法，土著学生在学校用英语（或法语）上课，课程内容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在学校以外或家里使用土著语。这个方案的好处是能大大提高学生英语能力和在社会上的就业机会。这个方案是土著教育的主流和基本方案，其他方案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这个方案也能最充分利用现成的师资和教材。但这个方案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原因，沉浸式教育出来的土著儿童的学习成绩总比不上主流民族的学生，教学效果远比不上法语沉浸式教育。有些土著人认为这种方案有同化土著人之嫌。这个方案虽能较好地达到土著教育的第二目的（学英语，竞争力），但不利于第一目的的取得（保留文化）。

另一个方案是在沉浸式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变化。英语为授课语言不变，以不同方式将土著母语作为辅助语言。一种做法是一、二年级的教师用英语，但土著学生可以在课堂上使用母语。这样做的问题是教师必须懂双语，而双语师资又很少，课上要额外雇土著人作助教。目前这种土著学校里大约有一千多个土著助教。另一种具体做法是请当地土著人（有的受过训练，有的没有）开土著语课或加强班。一般是每周几节课，学读、写、口语和民间故事。还有一种计划中还未实施的方法，即土著语过渡法。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先用土著语进行授课，在这几年期间土著语的使用逐渐减少，同时把英语当第二语言来学，并逐渐增加。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变为用英语授课，同时土著语变为一门课，占全部教学课时的10%。

除此之外，许多土著学生在以土著语授课的学校里也广泛地把英语当做第二语言学习。有不少土著学生不上土著学校，而是和其他学生一样上普通学校。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土著语当第二语言学习。所以在土著教育中，语言的学习既是中心问题，又是复杂的问题。

六、多元文化教育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民族繁多、肤色齐全、文化缤纷、多宗教并存的国家里，怎样才能使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讨论加拿大教育，就不得不深入探讨它的最大特色——多元文化教育。首先，我们看看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怎样在多民族国家中保持文化多元化、民族团结和教育平等。在任何多民族社会里，学校的作用往往成为民族冲突的焦点。主体民族往往坚持学校的作用应该是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把自己的准则说成所有人都应接受的准则。而少数民族群体往往要求学校对少数民族的具体要求做出反应，照顾他们的民族特点和保证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选择教育、保持语言的权利，又必须防备学校被作为培养狭隘民族主义的工具。在以民主、平等、自由为理想的国度里，教育必须解决平等机遇、平等入学、平等就业等问题。但是很长一段时期中，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在平等的口号下推行同化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不但没有增加他们的生活机会，反而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控制，维持了主体民族的霸权。传统的以同化为目的的学校不能取得教育平等这一事实在各种教育文献中都有充分记载，这就产生了新的思想——多元文化教育。虽然多元文化主义在许多多民族国家里都广受欢迎，但围绕着民族团结、文化多元，以及教育平等这些问题的辩论还远远没有得出结论。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思想及其在教育领域的贯彻上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实际问题，这反映了多民族社会中教育的复杂性。

虽然加拿大自建国以来一直就是多民族社会（多民族的土著人和后来的英、法定居者），但是作为真正的多民族国家主要是后来移民的结果。非土著非英语非法语人口在1871年不到8%。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今天他们的人口比例已超过了总人口的1/3。1962年加拿大废除了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歧视性移民法，1967年又采用了以教育水平和技术为基础的移民打分制。从此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人数激增。自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一直都是加拿大移民的主要来源，“有色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大大增加。这部分人不愿意完全同化于主流社会，他们要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给加拿大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1971年联邦政府正式采纳了两种官方语言框架内的多元文化政策。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解释新政策时提到了四个要点：

（1）在财政能力允许范围内，加拿大政府将尽力为一切愿意发展自己文化传统并为加拿大做贡献的群体提供资助。无论这些群体的大小和强弱，政府都将一视同仁。

（2）政府将帮助所有民族的成员克服文化障碍，充分参与加拿大社会事务。

（3）政府将促进所有民族为民族团结的利益进行创造性的交流和接触。

（4）政府将继续帮助移民学习至少一门官方语言，以便能充分融入到加拿大社会中来。

这个新政策把文化多元化作为加拿大的基本国情加以容忍和鼓励，代表了偏离先前的同化政策的根本转变。政策的目的是给各个民族一种在加拿大社会里的归属感，以便加强民族团结。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了加拿大多元文化协商理事会（Canadian Consul-tative Council on Multiculturalism），并在1988年通过了多元文化法案。

第一种多元文化教育是少数民族专办的（ethnic specific），目的是抵御同化力量，拓宽对本民族的了解，延续自己的民族遗产。各种民族学校（公立或私立）和包括民族语言课在内的各种民族文化课程就是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典型例子。通过这种教育，学生扩大与本民族文化的接触，少数民族社区通过提供和得到这样的教学条件使本社区机构更加完善，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和延续。这种形式的民族文化教育实际上产生在多元文化政策之前。少数民族群体早就建立了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私立学校。业余学校是文化生存的最常见的工具。在公立学校放学后，在周末和节假日用本民族语言教语言、文化课，比如汉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等。也有少数全日制学校为推广、保留文化服务，除按照省教育规定办学外还提供少数民族文化的部分沉浸课程。最普通的例子有希伯来语学校，此外也有法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乌克兰语私立学校。土著人在自己保留地上也有自己的日校和寄宿学校。在60年代，政府对土著的教育政策是办混合学校，但由于同化政策的失败，后来又产生了土著教育自治的政策，土著人在政府财政支持下用土著语言办学。在萨斯喀彻温省，40%到60%的学时用土著语授课。

少数民族专办的多元文化教育达到了一些重要目的：加强了社区延续感和安全感；增加对个人文化认同；缩短了民族社区和大社会之间的距离；使学生适应家庭、社区以及大社会文化。但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问题是只适用于民族聚居的社区，在混居地区不太适用。

第二种多元文化教育是针对具体问题的（problem oriented），即开办具体课程以便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教育方面和在民族融合方面的具体需求，最普通的例子有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ESL）、英语为第二方言课（ESD）和反歧视课。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付移民潮发展起来的，当时各学校对移民的需求不太了解，毫无准备，所以移民儿童被当做差生受到轻视或安排到职业技术班。成人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也存在严重不足，主要问题是用英语取代移民母语，使许多移民感到疏远，教师感到泄气。现在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已有很大改进，旨在帮助移民及其子女尽快掌握一门官方语言，更有效地在加拿大生存。几乎所有学校都有专门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班帮助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过渡到能正常听课和交流。另外，许多来自英语国家的移民所说的英语和加拿大英语不同，这就需要开办英语为第二方言课。英语作为第二方言课的作用和目的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类似。针对具体问题的多元文化教育还有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反歧视教育。反歧视课程往往与所发生的某个具体事件相关，比如种族暴力事件、恶语中伤，或对异族的类型成见（stereotyping）等。反歧视教育通过针对具体事件的应急课程或正常大纲中可以加强学生反歧视意识的单元对学生进行反偏见、反歧视教育，提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宽容。但这样的课往往是短期的、断续的，有时是肤浅的。

第三种多元文化教育是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cross-cultural），重点是培养人们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生活的能力，即超越个人民族文化的能力（cross-cultural competence）。这种能力是包括对自己民族文化认同所需的知识、技巧、态度和情感，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以及应付两种以上文化环境的能力。这种多元文化教育的例子有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双语双文化课程、公立学校中设立的遗产语言课程以及有些学校大纲包含的加强跨文化理解的内容。加拿大有许多典型的多民族混居区，这种形式的多元文化教育在这样的社区最为简单、实用。

跨文化教育反映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最基本方面。少数民族通过跨文化教育可以看出他们也在分享学校、图书馆这样一些公共机构的职能，看到公共机构也支持他们的家庭文化和民族文化。这样，学校才能更好地帮助各民族学生培养自信心，这对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可以从小培养超越自己文化的能力和对不同文化的良好态度，在学校里体验到多元文化，学会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行为准则。在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里，学生毕业后随时都有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工作的可能，天天要接触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文化的知识和能力是生存所必需的。跨文化教育也是加拿大的基本国情教育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公民教育。由于加拿大教育主要由省级政府负责，多元文化教育的执行情况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而不同，下面谈谈各省的具体政策和实际执行情况，以重要省份安大略为重点。

安大略省对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视反映了民族问题在该省的重要性。安大略省一直是外来移民的首要目的地。1986年全省人口中有23.2%是外地出生的；44.5%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有17.7%的人口的母语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这些民族群体，越来越团结成一股力量，以民族和种族为武器进行动员以达到让全社会尊重文化多元化和民族平等的目的。

安大略省政府看到这种新的趋势并于1977年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在多元文化教育的落实上，安大略省教育部对教学内容进行控制，制定了教材编写和出版纲要，以保证教科书和教学材料不含文化歧视内容。向各学校发放有关在小学低年级加强跨文化知识的文件，对接受多元文化教育训练和进修过多元文化课程的教师颁发特殊证书，并在中学增加一门历史课，课名叫“加拿大的多元文化遗产”。安大略省还批准了课后或节假日的移民遗产语言课。应法语社区的要求，建立完整的法语教育体系和小学四年级以上的法语授课科目（每日20～40分钟）。最成功的算是沉浸式法语教育了。1982年有11%的小学生在沉浸式法语学校上学。另外，安大略省对各层次、各年龄的学生都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安大略省教育部还出版发行了关于跨文化教育的内容纲要，其中有“活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 in Action，1977）、“土著传人”（Peoples of Native Ancestry，1981）、黑人学（Black Studies，1983）。多伦多市学校董事会分析了英语学校中移民儿童的情况。为使他们不受文化歧视，号召各学校办学的许多方面适应多元文化国情，其中包括移民新生接待、分班、分级、聘用不同民族的教师和联络人员，学校对文化差别的敏感性，学校和社区关系等方面。移民遗产语言的课时数定为每周2.5个小时，财政支出由教育部负责。教学内容、教材和师资问题由学校和少数民族社区共同协商解决。由于有些董事会反对开办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省教育部在1989年修订了教育法，强迫各董事会在25名以上家长联合要求开办遗产语言的地方必须提供遗产语言课。

安大略省政策还包括对现行的课本、教材、教师在职培训、图书资料、教学设备以及总的公民教育等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和评价制度。在安大略省教育部内还设立了专门的法语教育处和专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的官员。在有土著学生的地方，安大略省规定学校董事会必须有土著成员。还编写了有关土著人的教材、辅助材料；教育部里也安排了专门监督土著教育的官员。加拿大各个省在贯彻执行多元文化教育方面是有程度差别的。比较全面贯彻的省有安大略、萨斯喀彻温、新斯科舍和魁北克。其他省份在贯彻多元文化教育上也有不同的侧重面。

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马尼托巴三省的多元文化教育侧重语言和文化保留，而不太强调跨文化教育。这主要是因为这三省的外来移民主要是欧洲移民；有些民族，比如乌克兰人和东欧人，认为他们的祖国被吞并，他们肩负着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三省的法律和政策反映了一种侧重语言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观点，规定除英、法两种官方语言外，还可以用其他语言作为教学语言。这种政策特点在阿尔伯塔省更为突出。阿尔伯塔省除了所有学校都用英语、法语外，中学提供8种语言的不同层次的课程（土著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犹太语、波兰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到1980年，该省有10个公立双语学校（乌克兰语5个，犹太语3个，德语2个），还有3个乌克兰语教会学校。阿尔伯塔省文化遗产分部还办有名叫“星期六学校”的语言班。1996年在继埃德蒙顿之后，卡尔加里市教育局在中、小学为华人开办了中英双语教育课程。

新斯科舍省的多元文化教育与西部三省又有所不同，是以跨文化教育为特色，这也反映了该省的特点。新斯科舍省有很多十八九世纪黑奴的后代，而且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某些地区到20世纪50年代才结束。由于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跨文化教育就显得格外必要。这种政策强调民族文化意识，教育机会平等，内容改革和加强教学辅助服务。全省教师工会和省教育部的民族服务处联合举办多元文化教育在职培训班，普及多元文化教育知识。

魁北克省的情况既特殊又复杂。魁北克省的英语人口只占全省人口的9%左右，加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19%。该省在60年代强调法语化，从70年代起开始注重多元文化教育问题。省政府在1978年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多元文化政策，即强调文化多元化准则，尊重文化差异和法语为共同语言。尽管省政府拒绝联邦政府的多元文化思想，但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和支持多元文化、平等和反歧视等措施。教育部在法语学校里创办了法语为第二语言的课程，在普通学校大纲中加入移民遗产语言课程。省教育部还对符合要求的私立民族学校提供高额财政支持，有时高达100%。在1977年通过101议案（Bill101）前，魁北克省少数民族学生中有80%不上法语学校。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是一个大问题。英语民族、法语民族和少数民族这三大群体，互抱成见，互相隔离的历史使跨文化教育和交流成为魁北克社会和学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种解决民族冲突的新观念，目的是解决多民族社会中的民族团结、和平共处等问题。同时，它也是一种教育过程。在教育领域，联邦政府的多元文化主义影响了各省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各省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由于地区特点有不同的侧重。

不仅如此，多元文化教育还是一场深刻、广泛的改革运动，要求全方位的教学改革，尤其是教材内容的改革。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从多元文化教育观点出发对现行的教材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删除种族偏见和歧视内容，在正式教学大纲中加进了有关各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内容和编写新的多元文化教材。

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移民人数的迅速增加，加拿大社会的文化多元化也迅速地发展。在全国全白人的学校迅速减少，特别是在几大城市，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个民族的学生共同上课。从多元文化教育观点来看，要使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就必须在所有学校，包括全白人学校，贯彻反对种族偏见、反对种族歧视的措施，加强师生的文化宽容态度（cultural tolerance）。多元文化教育观点认为，在学生成长过程中从课本中学到的自我民族形象十分重要，尤其是各种英雄人物和杰出人物对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培养和树立的榜样作用不能低估。而传统的课本中很少包括少数民族的英雄人物，少数民族的杰出贡献也很少得到足够的承认，基本上是英语民族的白人探险家、科学家、文学家，以及英语国家的帝王将相占绝对统治地位，其他民族的杰出人物只是陪衬。这样的教学内容在加拿大这样一个有一百多个民族的移民国家里是不合理的，这对培养少数民族学生、使其健康成长来说是不利的，并且违背了加拿大宣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可以想象，现在每年有二十多万新移民进入加拿大，如果用这样的教学内容教育一代又一代新移民的儿童，对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会是多么大的摧残。所以，随着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深入，少数民族内容被不断地包括进正规的教学大纲里。多元文化教育改革在各个学科领域里的进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学科特点，文科领域的改革领先于理科。而在文科领域里，改革的焦点在社会学这一课程。加拿大中、小学的社会学课相当于我国的地理课和历史课的总和，涉及到不同民族的内容也最多，因此改革的力度也最大。现在阿尔伯塔省的小学社会学课就包括专门的中国单元和日本单元。

然而，从多元文化教育观点来看，课本中仅仅包含少数民族内容只是改革的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要从哪个民族的观点出发来讲述。在这一点上，多元文化教育改革还差得远。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认为，现在虽然课本中加进了少数民族内容，但是由于教育机构上层掌管教材内容的人大部分来自主流社会讲英语的人，他们不一定通晓少数民族文化，有时有意无意地带有偏见，这些人选择的少数民族内容不一定能取得教育平等的目的，有时由于选材不当、支离破碎，还可能反而加强民族误解和偏见。著名的多元文化教育学者詹姆斯·班克斯（Banks）认为，北美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一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的脱钩。所以在学者们的倡导下，在一些省份里进行了多元文化教学内容的审查，来自不同民族的教育专家被邀请来重新审查社会学课本中的民族内容，提出修改意见。

詹姆斯·班克斯认为北美不少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和有效改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态度的预期目的；在教学上，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是教材包括少数民族内容，但对教材的解释却是从英语主流社会的观点出发。社会发展到90年代，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添加法”，即只是添加些内容或一两个单元，甚至一两门课程。改革已经深入到转变所有学生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上。重点不仅是学什么，而是用什么观点看问题：从主流文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还是从多元文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这才是当前多元文化教育改革的关键。

詹姆斯·班克斯提出了多元文化的“转变教育”理论和多元文化教学内容改革过程的四个模式（模式A、B、C、D）：

A—— 主流民族模式（mainstream）：

用主流民族的观点解释概念、问题、主题和事件。

B—— 少数民族添加模式（ethnic addition）：

用主流民族的观点解释，辅以少数民族观点。

C—— 多民族模式（multiethnic）：

用多民族观点解释概念、问题、主题和事件，主流民族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

D—— 全球模式（global）：

用多民族、多国家观点解释概念、问题、主题和事件。

从这四个模式看，主要的教学观点改变产生在模式B和模式C之间。在模式A和B中，都是用主流民族的观点解释问题。这只应用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初期或适用于小学低年级学生。而在模式C和D这两个更高的层次上，主流民族的观点只是多个同样有效的观点之一。班克斯特别指出使用这个模式的意义在于“多元文化教学内容改革应从模式A直接过渡到模式C，尽快完成向多民族模式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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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教学中观点的根本改变。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传统欧洲观点对印第安人来说显然不对，讲美洲历史应该容纳印第安人的观点。如教学停留在模式A和B的低层次上就等于失败。真正的“转变教育”存在于模式C和D中。模式D是多元文化教育未来发展的目标，即多元文化教育最终要和全球教育结合起来，把一个国家内各个民族相互依存、帮助的观点和全球贫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帮助的观点结合起来。但这个观点暂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阶段。

目前，在各省的社会学课中，除了传统的西方白人观点外，都包含了与具体历史事件相关的主要少数民族的观点。比如，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除了讲传统的欧洲观点外，还通过土著诗歌等形式介绍印第安人怎样看待殖民掠夺的观点。在讲美国和加拿大的“西进运动”时，也从当时土著人观点介绍“来自东面的威胁”；或从一种中立的观点来讲“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讲中国单元时，既讲西方人怎样看待开放改革，也介绍中国人怎样看。除了社会学课外，有些地方在理科课程中也尽量包括各民族的贡献。总之，在教材改革方面，在培养多元文化教育师资方面，在所有学校中贯彻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多元文化教育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还要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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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onto，1992），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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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什和雷编：《加拿大的社会变化和教育》，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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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克斯：《多元文化教学：理论与实践》（J.A.Banke，Multicultural Educ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3nd Ed.，Bocton：Allyn & Bacon，1994），第203页。


第九章 社会保障与福利

社会保障指维护、保护和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标准的公共立法和计划。尽管每个国家社会保障的项目和标准有所不同，但都是由立法形式加以规定，由公共部门通过货币和社会服务形式予以实施或实现。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保证所有加拿大人拥有起码资源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享有基本的社会服务以保持他们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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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867年自治领宪法规定社会福利的责任由各省承担，但联邦政府掌握税收权。加拿大早期社会福利计划大都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慈善机构所承担。如各省提供工人赔偿金、母亲抚恤金，联邦与省根据协议共同支付退伍军人抚恤金和老年补贴等。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加拿大R.B.贝内特政府曾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史称“贝内特新政”。1935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发展到顶点，加拿大总理R.B.贝内特像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样通过广播电台直播，发表“新政”演说，承诺在税收制度、最高工作周、最低工资、劳动条件、失业保险、医疗和事故保险、养老金和农业援助计划等方面进行改革。但在当年10月的大选中，贝内特失利，其“新政”措施流产。当时联邦政府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宪法没有赋予其统筹社会福利的权限。麦肯齐·金的自由党新政府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联邦与省政府的关系。该委员会1940年的报告提出，联邦政府财政能力与省政府实际职责之间存在矛盾或不平衡；联邦政府掌握税收权和财政资源，却无法介入省政府负责的责任领域。该报告建议对联邦和各省政府之间的宪法权力和财政责任重新进行调整。尽管各省反对联邦权力的扩大，但面临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联邦政府对全国性社会福利计划的最高管理权。194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计划——家庭津贴法（the Family Allowance Act），这个法律规定根据扶养16岁以下在校子女的数量，按月向父母直接发放儿童补助金。联邦政府还设立了新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全国社会保障事业和退伍军人福利的管理、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立进程加快，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由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的保障和福利标准，各省参与这些福利保障计划并对项目进行管理，个人直接领取或享用各类福利救助金。1951年，加拿大通过《老年保障法》。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计划，轰轰烈烈展开“反贫穷之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提出“公正社会”目标，对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对策研究和立法。1964年通过全国性的养老金计划，即《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并于1967年在各省付诸实施。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是1966年的《加拿大补助计划》和“确保收入补贴”。《加拿大补助计划》取代盲人津贴（1937、1952）和失业补贴（1955），规定联邦政府为各省提出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计划支付50%的经费；后者被称为“负所得税”，对达不到一定收入标准的领取老年保障金者提供额外补助金。《加拿大补助计划》是改善各省社会补助标准的费用分摊项目，它第一次在公共福利中推行国家标准。作为得到联邦50%的福利费用补贴的前提条件，各省须同意支付另外50%的福利资金，并不附加任何居住资格限制。这个计划结束了以前基于区分“真正的穷人”（如盲人、失去能力者、老人和单身母亲等）和“非真正穷人”的类别与框架，而实行一个统一满足省社会补助财政需要的项目，其中也包括对“非真正穷人”类别（即身体健康的失业者）的求助规定。《加拿大补助计划》对公共补助中的申请程序做出具体制定，提高了社会保障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

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加拿大也扩大了福利计划。1948年的《全国健康医疗金》（National Health Grants
 ）计划规定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院建设提供一半资金赞助。1957年根据萨斯喀彻温等省的做法，渥太华通过《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由联邦和各省分别承担50%的医院费用。该法的有关规定后来发展为加拿大医院保障的5项原则：即公共管理、全面综合性、普遍性、可转移性、可接近性。到1961年所有各省都推行了与该联邦立法相吻合的计划。50年代加拿大开始向高等学校提供财政补助。1967年新的财政协调法规定联邦政府负担各省高等教育机构经费的50%。但由于70年代后期联邦财政困难，联邦政府通过新的立法，不再为各省高校经费承担特定份额。

加拿大社会福利事业起步不早，但发展速度不慢，社会福利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71年是加拿大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趋于健全。这一年加拿大国会对失业保险法重新修订，扩大了保险范围。经过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加拿大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政府支出增加，大大提高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福利水平，标志加拿大进入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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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行列。

加拿大主要社会保障立法
 
[3]



[image: ]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政治要求的结果。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改革减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对立和分化，主要目的是缓和社会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其实政治决策者的行为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政府决策取决于经济基础、社会组织结构（工会、教会、合作团体等）和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首先，社会保障制度不得不局限于投资者和经济决策者所能许可的程度内，否则将带来削减生产和投资的不利后果，危及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对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考虑资本利益集团的信心和支持，尽量减少资本利益集团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其次，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仍然肯定和承认市场对生产和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对国家干预市场的接受力是有限度的。再次，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政治动员力，表现为普选权扩大、工会化、大众性政治党派的出现和利益集团的激增，民主化趋势要求政府强化公众责任感，满足普通公众的利益要求。总之，社会保障制度既不单纯产生于民主压力，也不仅仅是缓和阶级冲突，保护资本的利益。它产生于国家的民主特点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制约关系；联邦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试图寻求某种力量和利益上的平衡，福利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取决于社会力量对比和文化传统，它的具体实施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政治民主化。

1971年《失业保险法》的修改，扩大了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了保险标准，标志着加拿大社会保障“达到相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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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出现某种停滞或萎缩。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率升高、政府收入减少、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的超额开支以及养老者队伍的持续扩大导致商业经济部门强烈主张削减公共开支。

从80年代开始，加拿大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1981年至1983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超过两位数，生产下降，税收大大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虽然特鲁多政府开始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但它也通过了《加拿大保健法》（1984），支持全国健康保险的五项原则，它增加了确保收入补贴。真正的转变开始于80年代后期马尔罗尼执政时代。恶劣的经济境遇促使政府仔细考察了社会保障计划开支，提出了紧缩政策。有些人认为家庭津贴和老年保障金等普遍项目超出了现有经济承受力，要求重新改变和调整社会保障计划的呼声上涨。英国总理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等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有关“削减”政府开支的主张，刺激了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势力。他们支持马尔罗尼进步保守党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福利开支，以改善加拿大经济，增强加拿大在产品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保守党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导致加拿大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与更自由的地区和全球贸易相竞争的经营能力。保守党政府指出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4个缺陷：支出水平过高、项目没有充分针对最需要的人、公共补助成为劳动收入的替代、收入保障项目削弱了劳动动机和自食其力。在1988年议会选举中，进步保守党因为其自由贸易政策而获胜，要求削减社会支出的呼声很快上升。在医疗保健领域，保守党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拨款制度，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为社会福利计划带来一种“市场精神”，为医疗保健的私人化铺平道路。

从1984年至1993年，联邦政府逐步将老年保障金降低到一般中等收入水平，减少并最终取消家庭补贴，缩减失业保险的人员范围和标准，改变《加拿大补助计划》中3个富裕省份的社会服务开支的分摊比重。1992年，家庭津贴和儿童退税（the Refundable Child Tax Credit）被一项新的“儿童返税金”（即根据儿童数量和上年度家庭纯收入，每月提供给中低收入家庭儿童一份免税的月收入）所代替。1991年渥太华限定对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和安大略等省《加拿大补助计划》拨款增长额不超过5%，使《加拿大补助计划》等社会福利项目开始衰变，被称做“《加拿大补助计划》之紧箍咒”和浸入社会福利制度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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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既定计划财政法》（即Established Programs Financing Act
 ）拨款和平等化拨款、更严格的资格审查，加上90年代初经济衰退时期更高的失业和福利花费，严重地考验着省的福利计划，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对这些计划的广泛批评。虽然在90年代对医院、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和社会补助的拨款每年减少近70亿加元，商业利益集团仍然感到不够，它们关心的是与没有很高社会福利费用的国家进行竞争的能力。这为1993年自由党上台后的社会福利改革提供了背景。

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执政后，继续调整和压缩了社会福利开支。1994年1月，自由党政府就职讲话中宣布将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广泛审察，预示着90年代中期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变化。人力资源发展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进行了广泛咨询和调查研究，起草了《社会保障考察报告》，提出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改革失业保险和联邦政府对各省保健、高等教育和福利的补助。报告涉及的改革思路和建议包括失业保障、儿童福利、《加拿大补助计划》、残疾人福利金等；它也建议将所有政府税收开支纳入国会年度审查评估，以加强财政管理，改进国会对公共财政的控制。1995年2月财政部长提出的财政预算阐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障改革日程的时间表，反映了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责任上的“历史性退却”。社会保障事务开始被看做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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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联邦政府取消了两项长期的拨款计划，即对各省保健、高等教育的补助和《加拿大补助计划》（该计划规定联邦按50%的份额承担各省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费用；早在1991年，联邦政府已经削减了对安大略、阿尔伯塔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补助比例），代之以经费数额大大减少的《加拿大保健和社会拨款》计划，由现金支付和税点（率）构成。1996年的《加拿大保健和社会拨款》计划规定，在两年内（1996～1998）减少70亿加元，废除《加拿大补助计划》（1966）制定的标准，削减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不顾联邦政府有关规定，对社会补助新申请者提出3个月居住资格限制。

1996年6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被撤销，有关全国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务由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开发部和卫生保健部分别负责。加拿大政府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的举措，曾引起国内一片抗议浪潮，各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但由于对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包括老人保障金）等保障项目没有作较大的调整，维持了公众的生活安全感和社会信心。

二、主要社会保障项目

“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保障和服务项目可大致分为4类：收入保障、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和教育。收入保障包括维持那些面临收入减少的个人和家庭的项目（如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抚恤金等）和对丧失或缺少劳动能力者提供的收入救助项目。社会服务则包括各种支持性和发展性个人服务。收入保障体系旨在保证和补充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其中有些项目直接交付现金给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如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失业保险金和社会补助等。有些项目通过税收制度支付给受救济者，如注册退休储蓄计划减免、婚姻与成年减免（marital and age exemption）、儿童返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收或退税）被称为“隐形福利制度”。除公共性保障计划外，还有商业性的私人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补充。

（一）老年保障

加拿大老年人的经济安全体系包括三个基本部分：（1）退休养老金（公共性质）；（2）老年保障金和确保收入补贴（公共性质）；（3）辅助性和补充性的各种私人性养老金计划。老年人经济保障体系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保证老年人的基本收入（反贫穷目的），二是保持个人退休前和退休期间收入的合理比例（收入调整目的）。

退休养老金。加拿大实行全国统一的退休养老金保险计划。1965年联邦政府通过《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
 ），规定雇主和雇员必须参加这项强制性的养老保险计划，以保证足够的老年退休金收入，在魁北克省执行一项类似的《魁北克养老金计划》（Quebéc Pension Plan
 ）。实施加拿大养老金计划的资金来自雇员、雇主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所投基金（包括其利息和投资收入）。养老保险金缴纳数额为每月工资额的3.6%，由雇主（公司）和雇员本人（在工资中作为税金扣除）各按1.8%缴纳；自雇者由本人按3.6%的份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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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计划涵盖全国约92%的劳动者（即所有那些工资收入超过缴纳保险金最低征收额的人），他们无论转换职业岗位或移居其他省份都能享受连续和统一的退休养老金保障，并随着生活水平和费用的上升而自动得到更高的养老金额。养老保险税率每年都在增长，1992年为月工资额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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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为5.8%。1997年养老保险税金的最低年免征额为3500加元，最高征收额度为35800加元（即全国人均年工资数）；退休养老金的年最高支付金额为8842加元，而这一年新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人平均养老金只有4885加元，占最高支付金额的55%。除退休养老金外，《加拿大养老金计划》还包含伤病、遗属和死亡津贴方面的规定，对因身体和精神伤残而提前退休者和养老金缴纳者的遗属都可根据条件支付应得的津贴（通常少于正常退休养老金数额）。如果养老金缴纳者在退休前去世，政府按规定给予死者一定的津贴作为其遗产或用于安葬费用。

1995年，加拿大老年退休者的平均收入为20300加元，相当于在职人员收入的84%。而在1951年，老年人的平均收入仅为在职人员的一半强。老年人收入的提高意味着低收入老年人的数量减少。在1997年，加拿大养老金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所发放对象有3200万人。另外还有35万残疾人和130万遗属享有养老金计划所提供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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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加拿大退休金的最高金额为8842加元，即相当于老人平均收入的25%。还有其他许多项目向老人提供收入，特别是加拿大老年保障金和确保收入补贴。各省政府也有相似的计划补充老人的收入。

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 Pension）。老年保障金属于福利性的收入保障项目，主要给予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老年人。1927年加拿大通过了颁发老年保障金的第一个法律《老年人养老金法》，该法律规定由联邦和各省共同提供资金，根据收入和财产的不同，向70岁以上并在加拿大居住20年以上的公民提供每月最高为20加元的津贴。但养老金的管理仍是各省的责任。《老年人养老金法》于1951年被新的联邦《老年保障法》所取代，老年保障金月标准提高到40加元（实际价值相当于1997年的259元），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后来改为65岁以上）无论收入和财产多少都可得到这份津贴，但老人保障金须计入个人纳税收入总额。《老年保障法》于1952年生效后，经历了多次修订。其中最重要的修订包括：将领取老年保障金的年龄从70岁降低为65岁（1965），增加“确保收入补贴”（1967），引入全年生活费用指数（1972），引入季度生活消费指数（1973年，即根据消费价格指数或生活费用的增长而在每年1月、4月、7月和10月对老年保障各类补助金额进行调整），设立配偶津贴（1975），根据在加拿大居住年限支付非全额保障金（1977），将老年保障法纳入各类国际性社会保障协议（进行中），将配偶津贴扩大到所有低收入的60岁至64岁鳏寡老人（1985），追补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和配偶津贴的年限额（1995），个人可以提出不领取或取消自己的老年保障金、日后也可以申请恢复领取老年保障金（1995），将保障金和义务扩大到“同性配偶”（习惯法伴侣）（2000）等。

老年保障计划的资金来自加拿大政府基本税收。由人类资源发展部收入保障计划局（The Income Security Programs Branch of HRDC）通过在各省和地方的办事机构进行管理。渥太华的国际行动司（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Division in Ottawa）负责履行加拿大的国际社会保障协定。该保障金并不要求申请者必须有就业经历或必须是退休者。领取老年保障金者必须有在加拿大的居住年限认证，申请者须在18岁以后在加拿大居住过40年，25岁以上公民则至少必须在加拿大连续居住10年以上。如果加拿大人居住在与本国有养老金社会保障协议的国家，最低居住年限可低于10年。领取老年保障金者的资格包括，缴纳联邦和省的收入所得税，年龄在65岁以上，加拿大公民或合法居民。如果申请人现在已经不住在加拿大，他（她）年满18岁以后必须在加拿大居住10年以上，领取老年保障金的数额取决于申请人在加拿大居住的年限长短。年满18岁以后在加拿大居住40年以上者享有全额老年保障金；年满18岁以后而没有在加拿大居住40年以上者也可以领取全额老年保障金，但必须在1977年7月1日年满25岁并届时在加拿大居住；或在1977年7月1日前在加拿大居住、年满18岁；或在1977年7月1日持有有效移民签证。没有达到领取全额老年保障金资格者可以享用非全额老年保障金，其标准为每月全额津贴的1/40乘以年满18岁以后在加拿大实际居住年数。但一个申请者的非全额津贴的数目被批准后，将不随着日后居住年限的延长而增加。没有及时申请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和配偶津贴者可以要求追补相关补助金。1997年，老年保障金提高到每月400.71加元，并不再给予年收入超过8.5万加元的高收入者。

确保收入补贴。除老年保障金外，1967年开始增加“确保收入补贴”（the 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它的补助对象是除领取老年保障金外没有或只有很少其他收入来源（如退休金、外国养老金、利息、红利、租金、工资或职工赔偿金等）的低收入老人。不同于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不被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也不向居住在加拿大之外超过6个月以上的人发放，无论其曾经在加拿大居住过多久。1997年，每月最高补贴金额为476.20加元。“确保收入补助金”的多少取决于除老年保障金外的其他实际收入，即每有2加元老年保障金外的收入，最高补贴金额中将被扣除1加元，余额作为低收入老人的实际补助金所得。

配偶补贴（Spouse's Allowance）。配偶补贴是从1975年开始实施的新保障项目，相当于一种“准老年保障金”，对象是领取老年保障金者的低收入或无收入配偶，或配偶或习惯法伴侣已经去世的遗属。他（她）们年龄必须在60岁至64岁之间。这些人主要是妇女，通常陷入生活困境。最大津贴额是全额老年保障金和全额确保收入补贴的总和。配偶或习惯法伴侣已经去世的人得到的津贴稍高。1997年低收入配偶的月最高补贴为710.89加元，孤寡者则为784.92加元。他（她）们在65岁以后便停止领取“配偶补贴”，改变领取“老年保障金”和“确保收入补贴”。申请者必须在18岁以后在加拿大居住10年以上，在提出申请时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或合法移民。但在成年以后没有在加拿大居住10年以上又没有经济来源的移民则可按一定比例和条件领取本求助金。津贴享用者必须每年进行申请，该津贴也不纳入所得税范围。享有配偶或遗属津贴必须通过收入审计，受益者每有4加元其他收入，便扣除3加元配偶或遗属津贴，直到该津贴被扣至为零。每个季度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和配偶补贴都随物价指数而作相应调整。

在加拿大还有私人养老金计划，即雇主（公司）发起的养老金计划（由雇主和雇员分担其基金）和个人退休储蓄计划。私人养老金计划是公共养老金计划的重要补充，1979年加拿大各类私人性养老金计划有14000个。1993年，加拿大44.6%的雇用劳动者的所在公司为其提供私人养老金保险项目；由于全国整个劳动力人口中还包括个体劳动者（自雇）和在官方登记的失业者，实际参加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人仅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35.4%。在这一年的统计中，有140万人称已得到私人养老金计划中的收入。个人退休储蓄计划开始是联邦政府鼓励个体劳动者（自雇者）解决养老金问题而倡导进行的，后来则扩大到所有人——主要是没有参加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劳动者。个人退休储蓄计划由金融机构管理，存到个人退休储蓄计划账户中的钱可以免税，直到这些钱的投资收入作为退休养老金被支付时才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现在参加个人退休储蓄计划的大都是中上层富有者，而普通加拿大人的消费观念和收入水平使他们最后才能考虑将剩余收入作为个人退休储蓄。1997年享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所规定的养老金和其他补助项目的人为360万，享受《魁北克养老金计划》养老金者为110万，总计470万。1997年1月，有350万加拿大人领取老年保障金，其中40%（140万人）又领取确保收入补贴，接受配偶津贴的人为10.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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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已经形成社会化、多样化的老人收入保障体制。

（二）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1996年改称为“就业保险”）指劳动者在失业期间由政府支付的收入津贴，它是加拿大设立的第一个全国强制性社会保险项目。早在1919年，皇家工业关系委员会提出过一项全国性的失业保险计划。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同样给加拿大带来灾难性的冲击。1933年，1/5的工人失业，联邦政府不得不提高对失业贫困者的救济。1935年R.B.贝内特政府拿出《就业与社会保险法》，加拿大高等法院和英国枢密院宣布该法损害了宪法中规定的各省权限。经济萧条使许多加拿大人认识到需要对宪法条文进行修改。过去解决失业问题属于省政府的责任，但在全面性经济萧条时期，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能力处理全面性的失业问题。在修改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处理失业问题的权力后，加拿大1940年通过《失业保险法》，由联邦开始统一负责国内的失业保险。

现在，加拿大的失业保险计划覆盖了全国劳工大军的95%。1985年，将近330万人次因失业或收入不稳定而接受了102亿加元失业保险金。平均每月114.5万人接受失业救济，比1980年年增加44.2万人，即增长62.9%。1980年至1985年，每周平均救济额增长41.4%，从120.92加元增长到170.96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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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国惯例相同，失业保险基金由劳动者、雇主和国家三方分担的金额构成。雇主和雇员向社会机构缴纳失业保险费，但并不是按全部收入额缴纳。1988年，最高可保险周收入为565加元。雇员按2.35%的比率缴纳，每周最高可缴纳13.28加元保险金。雇主平均支付的保险金额相当于雇员所缴数额的1.4倍。到1998年，大约2.7%的收入被纳入失业保险金。雇员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最高年工资额度为3.9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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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按雇员缴纳费用的1～1.5倍分担保险费额。接受失业保险的人主要是普通失业职工，其他还-包括因病不能就业者、由于生育和抚育子女而离职者、就业不充分者和接受培训的人员等。联邦政府还向因季节歇业的自雇渔民发放特别救济。

领取失业保险金有必要的资格规定，申请者必须填写表格说明目前没有工作、但愿意再就业并已在人力资源中心登记，并证明自己以前至少有420～700个小时的就业经历（根据各地不同的失业率，对工作时限的资格要求不同）。通常在提出申请半个月后，符合条件者便可领取失业保险金。1988年最高周失业保险救济金为339加元，数额相当于受益者平均受保周收入的60%。1997年最高失业周保险金达到413加元，相当于平均受保周收入的55%。主要根据以前的工作年限、以前失业保险享用情况、全国及当地的失业率而确定。如果没有工作是因为生育、疾病或照顾婴儿或收养儿童，可以得到额外的特别补助金。失业保险是政府建立的经济安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一致的社会赞同。

联邦政府决定从1996年7月1日开始实行新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一词被“就业保险”所取代。保险申请者被区分为“正常申请者”和“经常申请者”两类。后者的保险救济额减少，并可能被要求接受收入审查，对其保险救济取决于其参与社区工作或培训计划的意愿。在1996年，失业保险金的支付从1992年的193亿加元减少到131亿加元；同期内，接受失业保险的人从月平均100万人以上减少到约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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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业保险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复苏、失业人数下降，另外，则是联邦政府从70年代以后降低保障标准。现在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连续时间从70年代的51周减少为45周，每周失业金额从70年代初最多可占个人就业收入的75%下降到55%。相当多的失业者在享用失业救济期限到来时，仍不能找到工作，他们便失去了继续领取失业救济的资格。在1989年，平均每年接受失业保险金者占失业人数的74%，而1995年这个比例下降为41%。

（三）医疗保健

长期以来加拿大人感到最为骄傲的社会保障计划为全国性医疗保障项目，被认为是加拿大可与西欧福利国家媲美的最受欢迎的公共计划。根据加拿大宪法，医疗保障主要由省和地区政府管辖。各省和地区负责管理和实施自己的医疗保健计划，包括医院和医生提供的各种医疗及辅助性服务。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医疗保健标准，并为各省区医疗保障和服务计划提供资助。从40年代末萨斯喀彻温省的改革开始，加拿大的医疗服务逐步实现了“民主化”。1962年萨斯喀彻温成为北美第一个实行普遍医疗保险计划的省区，对医疗机构进行公共管理，通过税收支付医疗费用。1957年，加拿大通过《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规定所有符合资格的居民享有广泛的医院和诊断服务，除精神病院、结核病院和寄养中心等护理性机构外，所有涉及普通疾病、急慢性病和康复医疗的医院服务，都不由患者直接支付（或支付很少的）费用。到1961年各省和地区都参与了这项全国性计划，但各自保险医疗的程度还存在差异。1966年通过《医疗保障法》（the Medical Care Act，
 于1968年7月生效），规定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协助各省建立医疗保险计划，使该省所有居民不论年龄、背景和支付能力都能在统一的规定和条件下享有全面的医疗保健（从普通门诊到专家服务）。到1971年，各省均按照联邦立法规定的标准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保障体系。在1977年以前，联邦政府根据各省医院和医疗保险计划开支50%的比例提供资助。1977年4月生效的财政法，规定联邦政府不再固定分摊各省的医疗开支，而是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和人口变化提供资助。资助形式包括现金拨款、税收退让和“平等化”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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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生效的《加拿大保健法》将上述两个法律的原则合为一体。各省和地区政府负责医院和医疗保险计划的管理，以及其他普通医疗服务。《加拿大保健法》规定了医疗保健的5项原则：
 
[15]

 （1）公共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各省医疗保险计划必须由政府部门遵循非赢利准则予以管理。（2）全面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保险项目必须包括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所有必要的医疗服务。（3）普遍性（Universality）。各省所有居民都要被纳入公共医疗保险的范围。（4）可转移性（Portability）。当居民在国内外迁居或旅行时仍享有原来的医疗保险（在国外享有的医疗保险被限定在该居民在其省份的标准）。（5）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居民不受财政或其他障碍的限制而接受必要的医在一般情况下，加拿大居民可以到自己选择的医疗机构就医，看病时只需出示医疗保险卡。凡属公共保险项目，政府不规定最高限额，就医者也不必直接向医院或医生缴纳诊疗费。公共医疗保险项目主要包括所有住院治疗、必要的专科医生门诊、必要的医疗和诊断检查费用。每位公民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不再取决于他的收入，个人交付费用的医疗体制被由国家支付大部分费用的医疗保障制度所取代。

除了联邦公共医疗保险计划所规定的免费项目外，各省和地区政府也为特殊居民群体（老年人、儿童和低收入者）提供其他补充性保险项目，如处方药品、牙科和眼科服务、自理性辅助器械（假肢、轮椅等），以及足疾医生、理疗按摩师等服务。

各省所提供的公共性医疗保险，一般包括各项诊疗费和住院费（包括住院期间医药费用），而不包括非处方药品（一般感冒、退烧药、维生素等）、门诊处方药品、牙科保健、就业和加入保险前体检、电话咨询、整容手术、假肢等。在公共医疗保险制度下，住院治疗通常为4人至6人的大病房，病人看病预约等候时间较长，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公共保险外的补充性诊疗服务则属于自费范围，可自愿交纳保险金、由私营保险公司承担。不少公共机构或民营公司通过私人保险公司向员工提供各类集体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险项目分别有全家健康保险、牙科诊疗、半私人病房（两人病房）、处方药费、康复期住院、外地治疗费、私人护士、救护车、救护直升机、助听器及配眼镜、糖尿病药品及设备、酒精及毒品依赖治疗、心理治疗等。按照大多数省和地区法律规定，私人保险公司不得为公共保险计划已经包含的医疗项目提供保险，它们可在自费医疗项目中进行保险业务竞争。由于药品、牙科和眼科诊疗属于个人开支，在这些项目中加入私人保险的比率上升。据一项调查，1998/1999年度近3／4的12岁以上加拿大人加入处方药品保险；50%以上加入牙科和眼镜（包括隐形眼镜）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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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与儿童福利

1944年加拿大通过《家庭津贴法》（Family Allowance Act
 ），从下年度开始向有儿童（16岁以下）的家庭按月发放津贴。家庭津贴成为“加拿大第一个普遍性福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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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家庭津贴项目至少基于三个因素：（1）家庭贫困主要原因之一是家庭人口规模，而未成年子女的数量是说明家庭规模的主要指标；（2）工资收入只反映劳动者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家庭责任，国家通过支付家庭津贴有助于消除家庭贫困，并在承担下一代抚养责任与不承担下一代抚养责任的劳动者之间实现“水平公正原则”；（3）用专项家庭津贴取代其他收入保障项目（如社会补助、工人抚恤金、失业保险等）中子女抚养的成分，有利于后者体现个人或夫妇的收入需要，而将子女抚养的经济救助功能留给家庭津贴项目，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综合化、具体化及其项目管理的简明化。

家庭津贴属于免税收入，按不同年龄段划分为不同额度。1945年时每月标准如下：5岁以下，5加元；6岁至9岁，6加元；10岁至12岁，7加元；13岁至15岁，8加元。1956年实施的一项家庭补助计划，为移民子女提供补助金，直到他们在加拿大居住一年后达到领取家庭津贴的资格。1964年《青年津贴法》将家庭津贴的发放范围扩大到17岁至18岁在校青少年。1973年的新《家庭津贴法》将每月福利金提高到20加元，并规定根据每年物价指数相应提高标准。1986年家庭津贴为每个儿童每月31.58加元；公共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和寄养家庭中的儿童每人每月47.12加元。1973年《家庭津贴法》允许各省设立本省的家庭附加津贴。

1979年，联邦政府为有子女家庭建立了儿童返税金（Child Tax Benefit，俗称“牛奶费”），规定家庭纯收入低于18000加元的儿童每年可得到200加元返税金。当家庭收入超过18000加元后，返税金将被递减，家庭收入达到26000加元时返税金被扣止为零。由于1978年度加拿大家庭中位收入为19500加元，因而大多数家庭能够领取到不同数额的返税金。在1986年，家庭纯收入在26330加元的儿童每人每年得到384加元的儿童返税金；家庭纯收入每超出规定基数的5%儿童返税金则逐级扣减。这一年，260万个家庭（计有530万儿童）共得到约15亿“牛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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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家庭津贴被新的儿童返税金（“牛奶费”）所取代。这项儿童返税金将过去的家庭津贴、儿童返税金、儿童免税额合并为一。向儿童（直到18岁）按月发放的儿重返税金最高额达到85加元，该福利金计入免税收入，并根据家庭总纯收入状况予以提供。家庭收入超出该福利金计划规定的上限（1992年为25921加元，该年度平均家庭收入为38565加元）以后，儿童返税金将被递减。当年度通货膨胀率超过3%时，将对儿童返税金作相应的提高调整。

家庭贫困与家庭规模以及抚养学前子女的经济负担有联系。对成年人的救济，通常要区分“真正的穷人”和“非真正穷人”，以鞭策人们参与经济劳动。然而，普遍家庭津贴或儿重返税金的指导思想认为所有加拿大儿童都应当得到公共支持。尽管从1978年以来加拿大着力提高对中低收人家庭未成年子女的救济，但加拿大的儿童贫困率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西欧国家儿童贫困率明显较低，它们在实行普遍福利制度中也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儿童福利计划，魁北克则采取了“西欧模式”，除了为儿童提供直到18岁成人的家庭津贴外，还为有6岁以下儿童家庭、严重残疾儿童家庭提供补助；并向新生婴儿和新收养儿童发放津贴。

（五）反贫困

加拿大社会中贫穷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性。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中贫穷对象主要是收入微薄的工人、失业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在二战后加拿大，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变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建立，贫穷对象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加拿大穷人主要集中在儿童、妇女（尤其是单身老人和单身母亲）、“有色少数民族”、边远农业地区居民等特定的群体。1967年贫困的母主家庭由占全国贫困户的15%，到1994年增加到37%。贫穷家庭的构成变化说明贫穷已经不是更多地伴随老年人而是转向女性。加拿大妇女较多从事低职位、低技术工作，其平均工资只有男性劳动者的72%。因而，职业女性并不能保证避免贫穷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单身母亲。尤其是单亲家庭中母主家庭占绝大多数，女性贫穷率相对高于男性。需要照料幼儿的单身母亲难于寻求工作；即使能够就业的单身母亲通常也是兼职或从事低收入的差事。不同结构家庭的收入额和贫穷率存在很大差异，1990年母主单亲家庭的平均收入为21960加元，父主单亲家庭为36800加元，带有18岁以下子女的双亲家庭为57200加元；其贫穷率分别为60.8%、27.1%和9.6%。也就是说3/5的母主家庭是贫困家庭。单身女性老人53%属于贫穷者。尤其那些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处境更是困难。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1994年关于低收入者的年度报告，家庭贫穷率从1967年的18%下降到1994年的14%，但从1973年以来，家庭贫穷率一直徘徊在12%～14%之间。1994年全国有109.2万家庭（占全国家庭的13.5%）和155.9万独立生活的个人（占独立生活个人的40.6%）属于低收入的贫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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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贫穷率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整个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和不稳定，较高比率的失业使家庭成员难于充分就业；同时也说明尽管有社会福利“安全网”，但家庭收入的相对分布即收入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改变。

由于加拿大社会对“贫困”定义和贫困原因没有一致认识，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反贫困计划。加拿大政府针对贫困人口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制定衡量贫困的客观指标。加拿大是世界少数几个对贫穷进行年度调查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统计局的方法是，将平均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住房和衣物费用数额（这样可使贫穷家庭所得到的补助收入能与本社区的开支标准相称）再加上20%，形成一种“低收入临界线”（Low-income cutoffs，通常被称为“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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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按有的学者解释，如果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利息、政府补贴、养老金，以及奖学金、分离赡养费等）的58.5%（这个比例大约超过全国家庭平均生活必需品开支比重的20%）或更多比例要用于食品、住房和衣物开支，这种收入水平便是一种“低收入临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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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家庭总收入的58.5%或更多比例用于生活必需品消费，便只剩下很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加拿大统计局避免称这种收入标准为“贫困线”，而称其为“低收入临界线”。加拿大统计局根据不同家庭人口规模和城乡地区制定出相应的贫困标准，农业家庭的贫困线大约比城市家庭的贫困线水平低30%。1990年，农业地区4口之家的最低收入临界线为19117加元，50万人以上城市4口之家为28081加元。全国著名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加拿大社会发展委员会根据加拿大平均家庭收入比率划定“收入不平等线”，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家庭收入的50%，便被定义为贫困家庭。参议院贫困问题特别委员会对贫困线的划定标准十分近似，主要根据税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作衡量依据，所划定的贫困线水平大约相当于加拿大平均家庭收入的56%。这些划定“贫困线”方法或年度调查所确定的贫困标准大致相近，可以提供全国贫困者数量和类别的基本信息。但它们的共同缺陷是只能作为某一年度穷困户简单的即时“写照”，不能说明以前或以后一个贫困户的变化情况，没有区分暂时处于低收入的大学生与单身母亲或长期抚养残疾亲属、几乎没有可能摆脱贫困的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别。

第二，通过各类收入保障或保险立法，建立基本收入“安全网”。加拿大通常将所有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社会保障项目纳入“收入保障”或“收入保险”范畴。退休金、老年保障金、儿童返税金、失业保险等各类收入保障实质上构成特定社会群体或层面的反贫困安全网（加拿大全民性公共医疗保险，本身为贫困者提供了基本医疗保障）。由于联邦政府实行了地区“平等化”拨款，大大缓和了经济落后省份的贫困问题。1967年，大西洋沿岸省份的家庭贫困率是安大略省的3倍；到1994年，安大略省的家庭贫穷率为12%，大西洋沿岸省份的家庭贫困率为14%。加拿大联邦和省各自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联邦最低工资实行于联邦所属企业，其他企业则实行省的最低工资，对农业劳动者则不规定最低工资。1987年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加元，低于各省的标准，但目前联邦的政策是将各省最低工资作为联邦驻该省所属企业机构的最低工资标准。1997年，阿尔伯塔省和纽芬兰省最低工资为每小时5加元，安大略省为6.85加元，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7加元。无论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劳动者（零工）的劳动报酬都不能少于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生活待遇，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最低工资也有负效应，减少了雇主愿意提供的雇用机会，结果扩大了非（低）技术劳工的失业。在1967年65岁以上老人为户主的穷困家庭占贫困家庭总数的27%，到1994年下降为8%：老年家庭贫穷率的减少主要是政府实行养老金计划的结果。加拿大退休养老金、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配偶津贴和各省的收入补贴项目大大改善了老人的经济状况。

第三，制定一些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项目，改善贫困者的生活处境。联邦和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社会补助计划。社会补助申请者领取的救济金包括食品、衣服、居住、燃料，以及其他家庭必需品或特殊需要品的费用；政府也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如咨询培训、药费、特殊医疗服务等。补助金额根据管理部门的权限和申请者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而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省政府负责各自社会补助计划的规划和管理，联邦政府通过《加拿大补助计划》规定社会补助的基础和标准，并分摊财政资金。在大多数省，省政府部门负责对长期依赖补助者的管理，而短期、紧急或临时救济的发放由省政府社会补助部驻各地办公室或委托机构负责。在部分省，短期、紧急或临时救济的发放由市政府负责。对贫困者的另一项优惠是减免商品和服务税（GST）。对处于加拿大社会收入最低层的两类群体土著人和新移民（包括难民），政府通常提供专项土著人补助和难民救济。由于90年代大规模减少政府福利开支，遭受不利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贫困或低收入群体。许多单身母亲拿不到救济金，即使这些救济金已经由法院审议（order）应当予以支付。
 
[22]



加拿大穷人（低收入者）可以划分为福利型穷人和劳动型穷人两类。在低收入贫穷家庭中52%的户主就业，这类家庭通常被称为“劳动型穷人”，主要依靠工资收入。其他48%的贫穷家庭属“福利型贫穷”，主要依靠社会救济为生。福利型穷人通常被认为是那些没有工作能力或不具备足够令雇主信任的能力的穷人。单亲母亲由于要照料未成年子女，一般被看做不需要劳动就业的群体，三个以上孩子的母主家庭，可以全靠政府津贴生活，她们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型穷人群体；许多土著人也属于福利型穷人，因为在长期历史中受到偏见和歧视，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得复杂。1996年以前，福利型穷人基本依靠《加拿大补助计划》提供救助，现在则依靠新的《加拿大保健和社会拨款》计划，并由各省提供主要的社会补助。各省平均提供的社会福利补助占到联邦贫困线收入的60%。劳动型穷人包括处于劳动市场边际的流动性工人，他们总是最后被雇用而最先被解雇；即使是从业者，他们的劳动工资也很低，很少能有积蓄或享受疾病保险、牙科保健计划、私人养老金和带薪假期。劳动型穷人面临极大的经济不安全。大约50%的劳动型穷人终年工作，但并没有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可能通过劳动而脱贫。萨斯喀彻温省（1974）、魁北克（1979）和马尼托巴（1980）开始对劳动型穷人提供补充收入（需要通过收入和财产审查）。1975年联邦政府曾提出全国性的劳动型穷人收入补贴计划，并由联邦承担其中的开支份额，但被各省以花费过高而拒绝。尽管劳动型穷人的收入低于贫困线，但社会保障项目对他们的补助很少。劳动型穷人家庭儿童的健康成长受到不利影响，社会对此一直抱有极大的关注。

加拿大经济所提供的大多数新就业岗位是低收入的服务行业。虽然加拿大的总贫困率一直在下降，但劳动型穷人的数量却一直在增加。1976年，46%生活在贫困线水平以下的家庭有劳动收入。1989年，有劳动收入的贫困家庭占全部贫困家庭的55%，其中一半家庭有人全年就业。如果一个单身母亲进入劳动队伍只拿到本省法定最低工资而不再继续依赖社会福利，这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所有的省允许福利接受者可以挣到一定数量的收入而不减少其福利待遇。有些省对抚育照看幼儿的劳务型支出予以税收减免。这类措施的目的在于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克服抑制工作主动性的经济障碍，避免加重社会福利负担。有人认为目前失业保险体制也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因素，如工作年限短的失业者也有资格领取保险金，容易助长待业倾向，尤其在一些失业率高的行业中，比较容易领取失业金，人们并不积极寻求就业。

（六）其他保障与福利

退伍军人福利。加拿大联邦政府退伍军人部从1944年成立至今，通过直属附属机构和设在各地区的办公机构专门负责退伍军人、相关文职人员及其家庭的福利保障。根据《抚恤金法》，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20世纪加拿大军队参加的战争或军事活动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联合国维持和平军事行动），由于参加军队活动而导致疾病、伤残和死亡者以及家属（子女）都可以享受相应的抚恤金。对战争时期曾遭受敌方囚禁的人员可额外享有“战俘补偿金”。《参战退伍军人津贴》是为由于年龄、体质等原因而使正常工作收入达不到规定标准的那些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提供的专项津贴；当这些退伍军人去世后，遗属和孤儿亦可享有此补助。退伍军人福利除了普遍的收入保障外，还包括医疗与牙科保健，医疗修复或辅助装置、紧急经济救助、咨询服务、教育资助、殡葬费等。1981年的一项退伍军人自立计划，旨在保持和提高趋于老龄化的退伍军人群体的自立自给能力，向合格的申请者提供护理、个人保姆、家庭服务、庭园整修和交通等费用。对那些没有得到直接资助的人，则提供其他经济资助方面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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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退伍军人的社会服务还涉及对退伍军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护，协助管理退伍军人的财产合同。提高退伍军人——尤其是在战争中牺牲、致残和幸存者及其家庭的福利，重要的意义在于肯定军人、文职人员及家庭对国家荣誉和利益付出的牺牲与艰辛。加拿大联邦政府退伍军人管理机构通过福利保障计划和其他活动纪念军人在战争和维持和平中的贡献，弘扬和维护民族精神。

土著民族福利。土著人是加拿大社会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印第安人（有条约身份的印第安人）的生命预期比全国平均寿命大约低10岁，土著婴儿死亡率是非土著人口的2倍，土著人的死亡率、疾病和事故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许多土著居民住房拥挤，大约1／5的印第安人住所处于拥挤中，在保留地则1/3的住宅处于拥挤。45岁以下印第安人主要死因是暴力而不是疾病，虽然土著人只占加拿大人口的3%，但土著人中凶杀犯罪占全国的20%以上；土著人自杀率也是全国水平的两倍以上（因纽特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土著人的酗酒率大大高于非土著人，印第安人大约50%～60%的死亡和事故与饮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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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人除同其他加拿大人一样享有普遍性福利保障（失业保障、加拿大或魁北克养老计划、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家庭津贴或儿童返税金）外，还接受联邦、省和地区政府的一些特殊资助与服务。联邦和省区对保留地与非保留地、条约与非条约印第安人提供标准不同的福利服务。联邦政府印第安事务和北方发展部的4个主要福利目标是：保证享有与同省其他加拿大公民相当的服务；增加印第安人对社会服务计划制定与运行的参与；鼓励和强化家庭生活与自立；协助其他政府与私人机构为印第安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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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部的社会补助计划提供基本的家庭生活需要（食品、衣服、住所和燃料）。具体管理由政府机构在一些保留地（1995年全加拿大有2370个保留地）或其他部落理事会中的工作人员负责。各省都有自己的儿童福利法规，联邦政府的儿童照顾计划旨在保证各省区对被遗弃、忽视和问题儿童的服务能扩大到保留地的印第安儿童。在与联邦有协议的省区，服务费用由联邦政府支付；而在其他省份，联邦政府为寄养所和其他服务设施中的印第安儿童支付管理费和生活费。联邦政府为老年收养中心等机构中的身心残疾者提供生活和看护费。领取老年保障金和确保收入补贴的印第安人还可以得到额外经济救济金。政府还资助一些部落自主管理的日托中心，老年公寓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政府设立专门的教育和法律项目，减缓印第安人社会问题和身心缺陷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了扩大依赖福利的土著居民的劳动机会，政府部门在征求部落理事会或代议组织同意后，将救助资金用于社区的基础和服务设施建设（如日托中心、道路等），而避免过多直接的财政资助，土著居民的医疗保健条件也日益改善，现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因纽特人可通过政府的“空中救护车系统”——包租飞机接受医疗服务，土著少年儿童享有的受义务教育权益逐步达到了其他加拿大少年儿童的标准。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土著青年通常接受来自学校和各级政府更为优厚的财政资助。

移民福利。加拿大是当今主要的移民接收国之一。从1945年到80年代，每年接收移民约12.5万。90年代外来移民每年超过20万。1993年外来移民总数为25.6万，是历史上接收移民第二多的年度（1913年外来移民近40万）。移民的福利保障也是加拿大政府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加拿大主要收入保障项目对就业和居住年限都有资格规定，外来移民享有的福利保障总体上达不到加拿大土生公民的水平，但由于60年代以来大多数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仍可享有高于原籍国家的基本福利保障。移民到加拿大后须立即到政府移民办事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号，正式纳入政府的就业和收入保障管理，移民在递交医疗保健卡申请的3个月后，开始享有公共医疗保健——免费门诊、医疗服务和住院治疗。移民家庭中18岁以下子女享有儿童返税金。低收入的劳动家庭可以申请家庭补贴、幼儿入托补贴。对于新移民来说，享受到的较优厚的社会福利是教育培训，包括免费英语课程、中高等职业培训补贴、未成年子女大学费用储蓄补贴等。根据政府签署的难民计划来加拿大的移民（难民），在抵达后由政府提供短期免费住房、免费医疗保险、最优先得到政府移民机构的专项经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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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在移民局办理“落地”手续时，移民官员会详细交代如何办理“社会保险卡”、“健康保险卡”、孩子牛奶费、驾驶证和接受移民社区服务等福利事项，并发放有关指南材料。在新移民集中的城镇，设立移民安置机构，用多种语言提供就业、住房和英语培训信息咨询。

残疾人福利。在1991年，大约15.5%的加拿大人（420万）据称有不同程度的身心残疾。残疾率通常随着年龄而增高。14岁以下儿童的残疾率为7%，而65岁以上老人的残疾率达到50%。绝大多数残疾儿童（91%）能够入学。在小学阶段，残疾儿童容易辍学，而目前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残疾青少年的比率同非残疾人受教育的比率相当。残疾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就业困难，残疾人就业率比非残疾人低20%。政府通过不同的培训计划扩大残疾人就业服务，加拿大三个重要的残疾青年人计划——《青年人就业战略》、《加拿大青年实习计划》、《加拿大青年服务计划》为保证青年残疾人就业提供特别设施或设备资助费。残疾退伍军人和因劳动导致的不同程度病残者的福利待遇相对高于其他残疾者。残疾退休军人可以享受政府专门提供的残废军人费、保姆津贴、衣服津贴（购置特殊需要的衣物）、医疗保健补贴（修补手术、特需设置）、战争俘虏补偿金（弥补精神损伤）、特重残疾救助金、参战军人津贴等。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中设立残疾救助金，因就业劳动而造成不能工作的伤残者可享受之，直到能力恢复或到达退休年龄（改领养老金）；并可享受职业康复服务。在70年代出现的“残疾权利运动”（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中，大量残疾青年人联合起来，要求应有的社会地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和各省的民权立法对保障残疾人的权利做出专门规定，反对对残疾人的任何歧视。“残疾权利运动”提出的新观点认为残疾人的差异或困难能够通过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个人而实现。促使社会重视改善残疾人的客观条件，增加相应设施或规定消除公共建筑、公园和娱乐场所、交通业、教育设施、信息、住房和就业中的客观障碍。加拿大各级政府有各种不同的计划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加拿大选举委员会（Elections Canada）在大选或全民公决期间通过大字印刷品、录像带和盲文读物向残疾人提供信息，根据情况或要求设置“水平通道”，使乘轮椅的残疾人容易参与选举，为盲人或聋哑人提供盲文选票或翻译，并为不便外出的残疾人或老人提供流动票箱。加拿大在残疾人服务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加拿大与联合国其他国家一起发起了1982年《关心残疾人世界行动计划》，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关于残疾人机会平等的标准通则》，并于1992年主办了第一届“负责残疾人事务部长国际会议”。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加拿大残疾人的收入保障水平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对精神残疾者的福利服务也较为滞后。

国际福利。加拿大还积极参与国际保健和福利事务，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等开展的国际性福利计划，并与一些国家签订双边保障协定，保证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加拿大人能够有条件享受《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老年保障金、确保收入补贴等福利项目。

三、社会福利与服务

在加拿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性服务之间形成不同的系列，各自发挥不同的功能。社会保障由各级政府承担，通过不同的项目（如老年保障金、儿童抚养优惠税和各省市的社会救助金等）直接向个人或家庭提供货币型补助。社会和福利服务则侧重于解决个人具体的生活和感情需要，提供各种物质性和劳动型的服务，如由政府或私人团体开办的安置性公寓、寄养中心、日托中心，以及家政料理、家庭供餐、咨询等服务。这类针对个人需要的社会服务50年代以后在加拿大有了很大发展，在历史上，家庭是提供个人支持或服务的中心。当家庭人力和物质资源出现缺乏时，经常由教会、私人慈善组织和工厂协会对困难家庭提供帮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住房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需要扩大。政府最初通过补助教会和私人慈善团体提供社会福利性服务，后来便直接参与管理，加大各项投入，并逐步承担了社会服务的主要责任。

社会服务内容主要根据其服务对象的不同需要而设立，包括在普通儿童福利制度中有收养儿童的服务。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对象通常是儿童和家庭、青年、老年、体智残疾者。这些服务也有特定的内容和方式，向老弱病残居民提供全日照顾，对家庭负担沉重的妇女（尤其是单身母亲）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保护处于危难中的弱势者（如受不到照顾和受虐待的儿童）。建立寄养公寓（中心）或通过领养方式抚育得不到父母关怀的少年儿童。对有心理问题的儿童给予心理咨询服务，通过心理健康中心进行经常性、长期性医治和康复。

侧重照顾学龄前儿童的日托机构主要根据社区居民实际需要而设立。日托机构是由政府发放执照或批准的育儿部门，主要有两种形式：日托中心和家庭托儿所。1945年以前加拿大就有了日托中心，但大部分日托中心成立于70年代以后。职业女性的增长，使学龄前子女需要社会化照护。1971年加拿大只有11440所全日制日托机构，到1991年3月增加到39.43万所，增长27倍。为不同年龄段儿童提供服务的各类日托机构的数量不同。在1994年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或正在上大学的父母中，其3岁至6岁子女的44%上日托。而这类父母的18个月以下幼儿能上日托的仅占15%。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婴幼儿日托数量少，费用高。现有各种日托中心、家庭托儿所还不能满足需求，尤其缺乏必要的设施和机构照料有特殊需要的学龄儿童和残疾儿童。2/3以上的日托教师有大学证书或文凭，但她们的基本收入处于普通就业者的最低水平。家庭托儿所在私人家庭内兴办，必须受到政府人员的管理。新不伦瑞克省规定日托机构中两岁以下幼儿与保育员的最高比例限额为7∶1；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规定为3∶1。日托机构主要分为私人商业性、私人非盈利性和公共福利性几种。在安大略和阿尔伯塔省，所有日托中心都由政府部门开办。联邦政府根据《加拿大补助计划》向省市政府提供相应比例的经费，帮助低收入者的幼儿接受日托照料。政府“儿童福利”项目中有日托补贴（Day Care Subsidy），根据父母的收入情况，支付部分托儿费用。家庭年收入低于16000加元，父母双方都有全日制工作或全日制学习，无法自己看孩子，便可申请由政府支付全部日托费用。这些补贴由政府部门直接汇入日托中心的账号，而不交给福利接受者本人。

多年来，加拿大推行了一些小型化的家庭服务项目，包括家政服务、父母教育、家庭替工助勤（让承担全日制儿童抚养的母亲每天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全国性的家庭规划活动为家庭提供信息和咨询，地方妇女组织自发地发起代替性服务，如建立地方性妇女中心，为受助者提供信息、咨询和建议，为受到伤害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临时住所，补充政府项目的不足。

许多老年人需要特殊照顾，一些地方设立大型老年中心，对老人提供长期住所和护理，并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护理网络，包括护理室、老人之家、上门供餐和家务方面的服务。在魁北克，通过地区性社区服务中心和邻里性社区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服务。1972年设立的《新地平线计划》旨在帮助老年人缓解社会隔绝感或孤独感。为老年公民组织提供资金，由他们开展活动改善自己、他人或社区中的问题。在1984年至1985年度，这个计划资助了2000多个项目，总经费开支超过1300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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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通过的《残疾人休假康复计划》规定联邦政府负担各省对身心残疾者休假康复服务费用的50%。1984年至1985年度，联邦政府为这项计划提供的资助超过9900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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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联邦、省和市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对有身心缺陷或残疾居民的服务网络也逐步发展起来，建立了大型服务机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型居住性服务设施（养育院、寄养公寓）。部分地区建立培训中心，提高残疾人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适应社区环境和日常生活。有些地方团体专门针对弱智者的需要，制定服务内容。加拿大除一般医疗保障外还建立了对心理疾病的服务计划，有些地区建立了社区性心理康复机构。

加拿大每年接受世界各国的移民20万左右，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他们提供学费进行语言和职业培训，参加培训考试合格者还可获得一定报酬。在移民相对集中的城市，政府专款支持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服务项目，包括心理、法律、住房、就业、子女教育和照顾等方面的指导和咨询。以难民身份移居加拿大的人受到更大的福利待遇。

现代信息社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社会服务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服务信息的传播。加拿大政府机构通过各种方式提供信息服务，使需要帮助的人能够找到解决困难的出路。联邦和各省政府开设各类专门的信息咨询电话，如政府事务专线、社会福利政策专线、受伤害者专线、酗酒与吸毒问题专线、残疾人专线等，无论是当地电话还是长途电话均为免费。城市电话簿中有“社区服务”专栏，在社区图书馆中可以找到政府服务部门和社区志愿组织的宣传资料。公众在互联网上可以发现联邦和本地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信息。社会服务的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信息的质量和丰富的程度。政府和社会致力于信息服务本身就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大众传播媒介对一般服务性广告收费低廉，刊登频率高。街头公共报箱免费分发“就业指南”等，地方政府和公共团体定期编辑各种指导性印刷品。人力资源中心、职位银行（Job Bank）每天用计算机列出各个劳动市场上接受的职位需求清单；公共就业机构（中心）的计算机系统使职位空缺与工作申请人保持联接。各种服务信息的高密集和公开化，从视觉环境上可以缓解生活困苦者的心理压力。他们容易针对现实存在的机会，调整方向，选择训练，改善生活处境，适应社会需要。

加拿大为居民提供精神文化方面服务的主要设施是图书馆和社区中心。图书馆是普通加拿大人“没有围墙的大学”，尽管加拿大1953年才建立国家图书馆，但在各级学校和城市社区建立图书馆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诸多社区图书馆为附近居民和中小学学生服务，学校图书馆也向社会免费开放。60年代对教育的重视使加拿大各地兴建或重建了许多公共图书馆。1986年，加拿大各地有公共图书馆1014个，服务点3136个，总藏书量5180万册，流通量为1.55亿件（本）。如温哥华市图书馆下属23个由计算机联网的社区图书馆，居民免费借阅各馆中的书刊和音像制品。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是加拿大第二大学术性图书馆和全省最大的图书馆，下设16个图书分馆，1996年全部藏书计340万册，丛书2.5万套，期刊1.95万种，非图书性资料650万件（如光盘、计算机文件、地图、录音带、微缩胶片、档案等）。所有校内外读者进出图书馆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图书全部开架。全校平均每天借出图书12650本，回答咨询1113次，大约1／4的咨询者是非本校的读者。在周末市民和其他高校读者增加，咨询人员解答的问题40%来自社会读者。加拿大主要城镇社区都建造了自己的社区中心。社区中心是一个社区中用于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公共聚会的会堂；由社区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部门（如城市公园与文体局、教育局等）联合经营。社区中心的主要设施通常包括运动场、体育健身馆、青少年室、网球场、跳舞厅、制陶工艺室、老年人活动室、桑拿浴等。社区中心大多数项目属低偿或无偿的服务性项目，宗旨是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一些社区中心还为老人、妇女团体或志愿者组织提供办公场地。

根据加拿大宪法，社会性福利服务由省和地区政府负责。在很长时期里，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加拿大补助计划》分摊各省大量社会服务项目的费用。部分省份将社会福利性服务部分委托给地方或市、镇政府承担。一些城市政府也提供财政支持，设立专门的服务项目。省市政府一般通过签订合同、提供经费的方式，将大量服务项目交由志愿性社区组织来做。联邦政府通过与省和地区政府签订分担服务的协定，鼓励开展社会福利性服务。1966年联邦政府的《加拿大补助计划》规定在许多服务项目上与省按50∶50的比例分担经费开支。《加拿大补助计划》包含的资助项目有食品、燃料、住所、水电、家庭用品，以及医疗服务和就业培训等。《加拿大补助计划》还提供特别护理中心的费用，如老年公寓、寄养中心、儿童看护设施、受虐待妇女和儿童寄宿所。从1977年以后，联邦政府通过《联邦-省财政协议》和《联邦高等教育和保健捐助法》承担了为长期成年人住所支付的联邦经费份额。有关儿童寄养或其他保护和预防性设施费用仍由《加拿大补助计划》分摊。

到1990年，联邦政府要求3个经济最富有的省——安大略、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将所承担的份额扩大到70%。许多批评者说，如按这种情况发展，《加拿大补助计划》到21世纪初将被取消。有些省对联邦政府开始解脱财政负担的做法不满，不愿与联邦政府在社会福利服务事业上保持合作，由于各级政府都削减了服务性开支，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激烈争议。但相当多的人认为私人性社会服务将比公共性社会服务更有效率和实用，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除了许多永久性服务设施外，加拿大各种非机构性社会福利服务（non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welfare services）也有了很大发展。在加拿大，社会服务中那些非商业性和非政府性的志愿者服务组织与协会，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在80年代初，加拿大注册的慈善机构为46500个。据1980年2月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有15%的成年人参加志愿工作，他们在保健与福利、交通、家务方面对本地居民提供直接性义务服务。

有名的民间性社会组织有“福利组织联合会”（the United Way）、“食品银行”（Food Bank）等。“福利组织联合会”是加拿大著名的公众性社会募捐团体，大多数城市中都有“福利组织联合会”协会，常年举行募捐活动。这些活动是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其”成员动员企业、街道、社会公众捐款，所募资金分配给社会服务团体、志愿组织，用于本城市、本社区的社会服务项目。“食品银行”是加拿大民间一种志愿性救济互助组织。在加拿大城市的许多食品商店、教会，都可看到标有“食品银行”字样的食品捐献处，许多人将自己所购食品的一部分放到“食品银行”收集箱中，这些食品大都为罐装品或其他能够长期存放的食物，通过社会服务机构或教会慈善团体免费发放给社区中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家庭。“食品银行”最初出现于美国，后来在加拿大也广为流行。“食品银行”是政府食物供应服务项目之外的重要补充；同时可以及早收集生产、批发、零售企业中的“过剩”食品。1992年，加拿大约有372个已经形成特定运行机制的“食品银行”，每个食品银行通常有几十个食品收集和分发处。它们的服务对象达到200万人，其中45%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仅多伦多的“每日面包食品银行”每个月所救济的人达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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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主要的“食品银行”也接受政府的支持，但大部分“食品银行”不肯接受政府资金，注重保持非政府性社会服务性质。“食品银行”基本上以志愿工作为基础，有些“食品银行”从地方“福利组织联合会”募捐协会获取支持。

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的基本使命是为企业股东赚钱。而非盈利性组织或慈善机构的使命是提供自身创立时所许诺的服务。政府对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的宗旨、公共效益要进行考核，然后予以批准登记。政府对用于社会服务的募捐资金，给予税收上的减免，以支持政府以外的社会福利服务。经政府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可以免交所得税（年度退税），并可以收回在服务过程中已经付出的服务和商品税（GST）的50%；这些慈善机构或社会服务团体，可以向捐助者出具正式收款凭据，能使个人和企业捐助者降低需缴的收入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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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服务项目，但许多人仍愿意把家庭和教会作为最理想、舒适的服务资源。私人和宗教团体承担了政府机构之外一些服务项目，补充政府服务的不足。这些私人和宗教团体经常得到政府机构的补助，同时通过社会募捐筹集款项。有些地区私人和宗教性社会服务机构基本利用政府部门经费从事服务活动。他们的工作常常体现出特有的价值和优势。比如，一般加拿大公众强调对罪犯采取强硬的法律措施，尽量加长服刑期。而一些社会服务团体和志愿者组织注重对罪犯和越轨者的改造，致力于减少犯罪的活动。他们到监狱开展工作，教给犯人法律知识和工作技能；并帮助被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区生活。有些团体提供法律保护服务，使一些被控告犯罪的人能够在法庭上得到公正审理；不少社区工作者研究防止犯罪的方法，针对有潜在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进行“居民监护”。许多加拿大教会组织投入社区活动，如为社区性公益活动提供办公场地，开办托儿班等。加拿大妇女在社区慈善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会和中产阶级妇女群体希望解决本社区穷困居民面临的问题，许多妇女将照料其他穷苦病人、老人和儿童作为自己家务工作的一种延伸，作为基督教徒应有的奉献。

随着社会保障和福利性服务事业的发展，社会服务研究和社会工作教育已经成为专门化领域。1962年执行的一项《全国福利基金项目》用于发展社会服务以及社会福利研究，并为从事社会福利高等研究者提供奖学金和研究金。1984年至1985年，该计划的开支超过600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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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加拿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者为1767人，到1991年超过60530人。1939年加拿大只有4所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80年代有28所大学设有社会工作学院或系，培养社会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需要接受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工作实用技巧和职业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和训练。社会工作者经常与离婚、问题双亲、儿童虐待、酗酒、艾滋病、吸毒等案例打交道，需要丰富的法律、心理、护理知识和人际沟通技巧，掌握优化工作场所、实现任务目标的技能。在公共以及私人社会服务机构中出现了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老弱病残和有精神障碍者的护理和康复。学校聘请社会工作者协调、化解学生的心理疾病和社会问题。安置机构、社区中心、老年人公寓和活动中心请社会工作者调查和解决被服务群体的需要。有的公司企业也雇用社会工作者帮助职工克服个人生活疑难。在司法领域，社会工作者对越轨者、监狱犯人进行咨询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社会道德和自身责任的认识。社会规划部门、社区组织和工会也雇用社会工作者。

从70年代中期以来，加拿大社会服务受到最大影响的因素是联邦和省政府相关经费的普遍缩减。8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和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大大制约了社会福利和服务的进一步改善。为了适应经费不充足等条件的变化，社会服务工作的方式也有很大改变：第一，实行“非机构化”。减少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员数量，避免增加机构设置，并在全国关闭了部分为残疾人、老年人、有精神障碍者和儿童提供服务的设施。第二，推行社区照护。尽量在社区和家庭住所内进行照管，尤其由妇女参与对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照顾，避免对福利事业机构的过分依赖。第三，一些省份（阿尔伯塔等）除了经费支持外，政府部门尽量将社会福利服务的具体工作交给私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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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对福利性服务究竟应保持在何种规模和程度有很大的争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认为，享有广泛的社会服务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宗旨在于保证个人尊严。但也有人认为政府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太多。90年代，政府通过削减社会计划开支以减少债务赤字。如何建立普遍的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网络，与政府的支持和投入相协调，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仍是加拿大社会中面临的难题。

1994年，加拿大接受社会福利性服务的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1%（310万），说明人们对社会福利服务有很强的需求。无论加拿大政府采取或鼓励什么样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它在提供和促进社会福利服务中的作用和责任都是不可回避的。

四、保障制度的评价与改革趋势

单纯的公共开支数字并不能说明实现政府所提出社会目标的效率，但必须承认福利开支水平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目前除了偿还公共债务外，社会保障支出仍是政府预算中最大的项目，大约占联邦政府全部开支的40%。造成政府福利开支加大的社会因素有多种。首先，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造成老年人比重上升。西欧国家高社会开支的原因之一是其人口较早进入老龄化阶段。而随着加拿大老龄化时期的到来，社会开支也不断增长。1986年，加拿大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6%，是45年前的3倍。1997年，加拿大65岁老人增长到总人口的12.3%。老年人的增多扩大了对老年人保障金、养老金等支出的需求，同时老年人作为主要的医疗服务消费者也加重了政府的医疗开支。其次，家庭构成发生变化。从1968年《加拿大离婚法》修改以后，单亲家庭的数量持续增长，4/5以上的单亲家庭是母主家庭，贫困率极高。单身母亲家庭仅占全部住户的3%，但占贫困线以下加拿大穷人的17%。许多人认为母主家庭的高贫困率标志着现存收入保障体制的主要失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单亲家庭的比重会有所减少。第三，就业岗位的变化。经济发展自然产生许多就业机会，然而大量新工作岗位是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如快餐馆、商店等，人们常称其为“麦克工”（McJob）。这类行业常常只是部分时间工作，拿不到全日工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低收入贫困者的行列，还需要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保障。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保障条件的改善，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稳步提高。加拿大社会福利保障比美国要优厚得多，主要区别在于建立了普遍的公共医疗保险。在现代社会，医疗服务事业非常重要，其运作机制也非常复杂，加拿大通过各级政府补助与私人医疗保险相结合的方法，使全体居民都能享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服务，使加拿大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居于发达国家前例。1920年至1922年，加拿大人平均预期寿命为60岁（男性59岁，女性61岁，性别差为2年）；1990年至1992年，加拿大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岁（男性75岁，女性81岁，性别差为6年）。

教育投入是加拿大政府仅次于社会保障事业的第二大预算开支，大部分教育经费来自政府（主要是省、市政府）。由于义务制教育以及联邦政府社会计划的实行，教育事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社会福利性质。80年代末，加拿大整个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平均每人1340加元，平均每个在业人员2700加元。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口中有56.9%上过中学，31.7%上过中等专业学校或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11.4%有大学学位。加拿大小学生入学率居世界第一。100%的10岁儿童在公立学校就学。1992年加拿大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4%，所占比例超过美国50%，仅次于挪威的7.6%。

加拿大教育经费的直接来源（1992～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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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比较可以认识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水平。从历史上看，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要晚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处于中等水平，低于其他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最早设立的社会福利项目是老年津贴计划（1927），设立工伤事故保险的时间为1930年、失业保险1940年、家庭津贴1944年、疾病保险1971年、健康保险1972年。而德国工伤事故保险、疾病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家庭津贴、健康保险等项目设立的时间分别为：1884年、1883年、1889年、1927年、1954年和1880年；瑞典分别为1901年、1910年、1913年、1934年、1947年和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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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主要社会政策起步慢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即加拿大有组织劳工的势力相对薄弱，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缺乏强大的左翼政党，明显的地区和民族差异容易冲淡、掩盖阶级矛盾，以及联邦宪法对各种权力、责任的分割。

西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一种“综合再分配”模式，根据公民基本需要而提供各种类别的普遍服务。这种模式旨在使个人和家庭摆脱贫困和社会排斥，具有实现社会平等的目的。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属于中等水平。加拿大对低收入的母主家庭、只有一个就业者家庭和长期失业者家庭的公共救济金低于8个其他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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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达不到西欧一些国家的水平。“社会排斥”（soclal exclusion）现象到处可见，如无家可归者、贫穷儿童、受食品银行救济者、失业大军等。但加拿大各种社会保障项目普遍比美国实行得早，项目涵盖范围、资格条件、救助标准通常都优于美国，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呈现更稳定的发展。联邦政府制定一系列计划对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近些年来两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不少加拿大人认为他们的公共福利足以弥补与美国的生活差距。加、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都允许病人自由选择医生和医院。加拿大政府为所有公民支付基本的医疗费用，使全体居民能享受到比较充分的医疗服务，政府还规定了医生和医院的收费标准。美国政府则没有全民性的医疗保障计划，政府只为老年人、穷人和残疾人支付基本医疗费用，而其他大部分人的医疗保险或由雇主支付，或由本人到保险公司购买，还有一些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加拿大由公共税收支持的全民医疗制度得到了普遍赞同。1988年一项民意调查表明，95%以上的加拿大人认为本国医疗制度优于美国；而大部分美国人（65%）也认为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比美国完善，愿意接受类似加拿大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人对本国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大大低于加拿大人，只有35%的美国答卷人对“上一年你与你的家庭所接受的医疗服务”表示“非常满意”，而加拿大则有67%的人表示“非常满意”。当然，在美国也有超过1/3的人（37%）支持本国多样化的医疗制度，而在加拿大只有3%的人认为多样化的医疗体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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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失业救济的期限为51周，美国则为26周。在加拿大，老年保障金属于一项公民权利，几乎所有老年人都有基本的收入保障；贫困、伤残、怀孕生病等受救济照顾的资格和待遇，通常也比美国宽松优厚。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它的贫穷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政府在穷人福利、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救助标准或水平也较低。1986年，美国儿童的贫困率（19.8%）是加拿大（8.6%）的两倍多，即使是白人儿童的贫困率也达到15.8%。在加拿大和美国，长期的巨额公共财政赤字都成为80年代的重要政治问题。加拿大政府部门的主要对策之一是增加税收，包括制定不得人心的商品和服务税（GST），扩大收税商品和服务的范围。尽管加拿大各省和地方的税率甚高，却没有类似反对扩大税收的举措。

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初期，人们普遍将其作为抵消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手段，以保证公众对社会的信任和认同。但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面临重重矛盾，暴露出严重问题：

第一，开支水平过高，超出了经济增长水平，造成巨额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1985年加拿大最重要的退休养老计划《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所支付的资金第一次超过基金收入。根据这一年联邦政府财政部的报告，如果投保资金比率（由雇员和雇主分担）保持不变，《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将在2004年破产。据估计，如果9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现在进入劳动队伍，并按现在标准领取加拿大退休养老金，投保率将必须比现在提高150%，即从1992年工资收入的4.8%增加到2035年的11%。1997年，加拿大联邦债务达到6512.4亿加元，每人平均2.2万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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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省独立负责自己的医疗和教育事务，实际开支占省政府开支的将近一半；另外，用于福利性社会服务的费用又占省和市政府开支的18%；虽然联邦政府给予省政府相当的财政补助，但也不能减轻各省的公共债务。1995年，各省和地方政府仅用于支付债务的利息便占到政府开支的14%。80年代日益加剧的赤字或债务导致了财政的不稳定性。1984年就任的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没有实现养活赤字的目标，反而在1993年下台时使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4年加拿大的公共债务在西方七国中居于第二位（仅次于意大利），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其中外债占西方七国第一位。国内外投资者尤其是社会服务领域纷纷主张缩减开支。美国一家进行投资和证券评估的公司——穆迪斯（Moody's）公司，认为负债累累的加拿大的信用等级已经沦入“第三世界”。马尔罗尼保守党政府和继任的克雷蒂安自由党政府都赞成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尽管加拿大统计署的研究显示，1975年至1991年联邦债务中只有6%属于社会福利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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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管理存在偏差，最需要的群体得不到足够的救助，出现诸多受益不平等现象。首先是贫富者受益不平衡，高收入集团从目前的一些收入保障计划中获益最多，如私人保险计划和个人退休储蓄计划（EESPS）主要由高收入者参加，他们得到政府很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而高收入老人曾在很长时期（1997年前）也可享受老年津贴，这部分收入计入所得税征收范围，实际上减少了低收入者应当在这项福利计划中获得更大份额的津贴。其次是代际受益不公平，未来一代的劳动者须比现在养老金受益者缴纳占工资比重大得多的保险金，才能享受退休养老金。由于目前养老基金支大于入，这意味着上一代劳动者实际上要花费掉现在和未来劳动者缴纳的保险金，影响到加拿大养老金计划今后的自我运转和继续保持目前的支出水平。再次，地区和行业受益的不公平。有些经济部门如渔业、林业、旅游、建筑等行业具有季节性（周期性）失业，这些行业相对集中的省份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纽芬兰和新不伦瑞克等省失业率也较高。由于各经济部门的失业保险税率相同，这意味着某些部门和地区的劳动者将使用较多的失业保险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情况也容易妨碍部分劳动者寻找工作、向新经济领域或其他地区流动的积极性。

第三，公共救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劳动收入的替代，削弱了人们的工作动机和自食其力意识。在加拿大，大量“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依赖政府福利为生，引起公众对社会福利计划性质和作用的疑问。在多大程度上社会承担保障个人生活的义务，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对自己物质生活状况负责，成了模糊不清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例是：1973年至1983年魁北克省没有劳动能力的接受福利救助者增加28%，而有劳动能力的接受福利救助者却增长28.2%，占1983年所有接受政府福利救助者的大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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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认识到福利制度的负作用之一是缺乏激励和制约作用，容易使人们选择依赖福利救济，而不是寻求就业。一个依靠福利救济为生的人接受了一个低收入的工作，便失去了接受社会救助的资格，而劳动收入中超出社会福利所得的部分要缴纳的所得税很高。这意味着离开福利救济而从事生产劳动，实际上并没有改善其生活标准。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贫穷陷阱”，即对于那些就业范围仅局限于低收入岗位的人来说，依赖社会福利在经济上更为“合算”，而仅仅依赖社会福利，又达不到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体面的生活标准。

到80年代以后，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遇到了多重挑战，包括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新保守主义也被认为属于“新自由主义”。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社会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上升。这些主张顺应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加拿大的福利政策。在70年代末，特鲁多政府已经开始根据收入审计情况发放福利救助金，缩减失业保险范围和对各省高等教育与医疗保健的拨款增加比率。在马尔罗尼和克雷蒂安政府时期，进一步加大对福利计划的缩减。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本的迅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自身的权力。虽然社会福利政策被看做是不同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国内事务，但它无法摆脱世界经济的影响和主张改善国内政策的国际压力。尤其对严重依赖进口和国外借款、实行自由贸易、在社会福利目标和支出上超过许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加拿大来说，全球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制度比其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要优厚和广泛得多，因而也在维持或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方面更陷于进退两难的地步。联合国专家批评说，加拿大的失业率高达11.2%，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7.4%，加拿大政府开支的8.1%用于失业，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而且，加拿大的收入分配太不平等，分配差距小于美国和法国，但超过日本、瑞典和挪威。加拿大20%的最高收入者是最贫困者收入的7倍，而在日本最高收入者平均只是最贫困者收入的4倍。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克（MichaeI Walker）认为对加拿大失业政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对失业者支出得太多”。而收入不平等只不过是经济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弗雷泽研究所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出版了《世界的经济自由（1975～1995）》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关系。加拿大的自由程度占第6～9位之间，充分支持外国投资和私人资本输出的自由、贸易自由。经济自由政策具有关键性的重要作用，它实际上反映和考验了政府促进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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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或主旨表现在：第一，减少财政赤字。联邦政府继续向省政府转卸财政负担，减少了联邦政府自身的财政问题，而迫使各省政府面对社会政策削减。90年代各省政府都着力于减少社会福利项目开支，以解决自己的赤字——债务怪圈。有些省比其他省更为积极地削减福利计划，然而所有各省都批评联邦政府减少自己社会福利和服务责任，联邦政府不得不承受削减福利保障引起的政治后果。第二，增加人们的工作能力和机会，推动和帮助失业者重新回到劳动队伍。从7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八九十年代以来，加拿大按照借鉴于美国的一种“侍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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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即将社会福利计划主要作为经济事业的推动力和补充，为经济发展服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任何阻碍这种灵活性的社会计划，如过多的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补助，都必须适当加以调整。根据这种“侍女模式”，福利津贴将根据“品德、工作表现和生产成果”支付，而不是基于人们的基本需要。加拿大政府于1996年7月实行新的“就业保险”制度，在名称上摈弃“失业保险”一词，而用“就业保险”取而代之，“侍女模式”使人们开始接受“工作费用”的概念，将社会保险金转化成为一种“工作费用”形式。“工作费用”是来自美国的观念，认为社会补助接受者应当为福利金而付出劳动或接受某些职业训练。但也有人批评在“工作费用”下参加的职业训练项目都是低标准的，很难有希望适应那些较高薪金的受雇岗位。第三，通过新的分散化管理，维护联邦的统一。联邦政府分散社会政策决策、消除财政赤字的决心具有深刻含义。不带多少附加条件的联邦拨款被看做是渥太华安抚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措施，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反对对各省权限的任何干预。1995年魁北克全民公决统一派的微弱胜利，使联邦政府意识到如果要在下一次公决中获胜，必须促成实质性分散化。因为分散化原则反对对各省强加的联邦标准，社会保障的全国性标准将不再存在。虽然《加拿大保健和社会拨款》项目对125亿加元拨款的保证使联邦政府继续在维持联邦标准上发挥作用，这些拨款的性质——执行中并没有特定目标或条件（除五项医疗标准和福利的非居住资格）。“分散化是一种结束而不是保持全国标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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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加拿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面临如何重大的困境或挑战，联邦政府都会继续将社会福利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和目标。福利国家将在新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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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学艺术

一、文学

（一）早期文学

加拿大早期的作品出自旅游者和探险家之手。他们的文章风格质朴，没有任何渲染，介绍了当地风土人情，激发了人们到新世界旅游探险的兴趣。加拿大东部地区沿海省份是外来移民较早定居的地区，真正的文学作品首先在这些地方出现是顺理成章的事。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效忠英国政府的人麇集于纽约市，约有4万人迁居到魁北克和新斯科舍，其中不少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成了当地知识界的核心。19世纪初期，加拿大文学开始萌生。

雅克·卡蒂埃（1491～1557）曾三次到北美洲，后来出版的《雅克·卡蒂埃游记》中的作品主要是由他撰写的，文章内容涉及面广，评论有自己的见解，风格简练。他的作品是游记作品的典型，标志着加拿大法语文学的开端。

约瑟夫·豪（1804～1873）是当时沿海地区最有名气的文学人物，创办了报纸和文学刊物，自己经常写诗，后来收入《诗与散文》（1874）集里，还出版了《约瑟夫·豪演讲和公开书信集》（1858），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他利用报纸为他人发表文学作品，推动了当地文学事业的发展。

汤姆斯·钱德勒·哈利伯顿（1796～1865）是第一个运用当地语言创作的作家，第一个从美国和英国两个视角来创造加拿大沿海地区人物形象的作家，也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幽默传统开拓人之一，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他擅长写讽刺散文，代表作是《钟表商》（1836）。作者借助外来人物，即用美国人山姆·斯利克和一位来访的英国绅士来评价新斯科舍人和这里的社会状况，讽刺了当地人的惰性和消极等弱点。山姆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在当地受到青睐，趾高气扬，不时露出商人诡谲的恶习，对当地人和社会百般挑剔，但也嘲讽美国人和英国人。山姆成了早期美国人影响加拿大文学的象征，在作者晚年的作品《随员》中再次出现，这个喜剧人物形象是哈利伯顿对加拿大文学最重要的贡献。

在加拿大，塞缪尔·斯特里柯兰跟他的两姊妹苏姗娜·穆迪（1803～1885）和凯萨琳·帕尔·特雷尔（1802～1890）是开拓型人物。他们来加拿大后继续创作，写当地题材。凯萨琳的《加拿大的丛林地区》（1836）用书信体形式，以优美的文笔记述了她在拉奇曼奴湖畔定居生活的艰苦历程，自诩是“丛林女士”。她还有《女移民指南》（1854）等书出版。苏姗娜的两卷本《丛林中的艰苦生活》（1852）影响最大，其中多是自传性随笔，有见闻、人物速写、短篇故事，还有诗。她的作品反映出了作者的性格是比较复杂的，作为加拿大开发时期的一份历史文献，其价值是很高的。

斯蒂芬·里柯克（1869～1944）是早期加拿大文学史上赢得国际声誉的寥若晨星的作家之一。他的幽默作品中包藏着严肃的动机，寓有深邃的哲理。他是一位多产作家，有30余部作品。《小镇艳阳录》（1912）是代表作，全书有前后连贯的12个章节，但各自独立成篇。它以安大略省一个典型的小镇玛丽帕沙为背景，以轻松而带有讽刺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小镇上的风情，展示了那里五颜六色的生活情景，也有官场的腐败、政客的争权夺利和徇私舞弊，在引人解颐之余，又发人深省。此书迄今为世人所喜爱，进一步证实了他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加拿大小说跟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崛起较晚。在19世纪，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数量已相当可观，但质量不能令人满意。1867年加拿大获准独立。政治独立晚，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识形成较慢，再加受各种条件限制，大部头小说创作较难问世，短篇探险故事流行，颇受欢迎。

弗朗西丝·布鲁克（1723～1789）写诗、小说、剧本和翻译外国作品。她的《埃米莉·蒙塔古的往事》（1769）被认为是加拿大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北美洲第一部小说，是18世纪最有影响的加拿大小说。此书是书信体小说，共有4卷，由228封信组成，主要是以17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为背景，细腻地描述了新法兰西被征服之后一个军营的生活情形，不仅展现了英国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且也展示了加拿大所特有的地方风韵，即细致地描述了魁北克人和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以及蒙哥马利瀑布等地旖旎的风光。

约翰·理查森（1796～1852）是加拿大第一位本地出生的小说家，写了许多作品，有诗、小说、回忆录、报告文学和抗议信等。代表作《瓦科斯塔》（1832）主要是写庞蒂亚克于1763年率领起义人员进攻大湖附近英国据点事件，故事情节比较复杂。这部长篇小说在加拿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因为它写了军营主题和荒凉主题，这是加拿大早期文学中探讨的最重要的主题，其中牵扯到殖民者跟当地人的关系问题；其次，作者烘托出了一个暴力、恐怖和情杀的世界，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萨拉·珍妮特·邓肯（1861～1922）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写世态小说闻名遐迩的作家，早期多是写新闻报道，有《社会的航程》（1890）等多部作品出版。1902年以后才真正开始以北美洲作为她小说的背景。《帝国主义》（1904）是最杰出的一部作品，运用世态喜剧模式，探讨了加拿大政治主题，加拿大跟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品以安大略省县城小地方为背景，展示的却是一场帝国梦，即写局部地区跟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部小说结构平衡，情趣横溢，特别是对社会看法透辟，这在以前的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加拿大最早的诗是17世纪来纽芬兰的访问者写的。在18世纪，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创作诗歌，写当地题材，如麦凯的《魁北克山》（1797）、亚当·艾伦的《圣约翰河大瀑布》（1798）等诗作不仅描写了秀丽的风光，而且富有道德寓意。19世纪上半期的加拿大诗歌创作领域不断被拓宽。当地诗人不仅写早期拓荒主题，而且也对传奇题材、风俗习惯和历史背景等方面的题材感兴趣。

在魁北克省，米舍尔·比博（1782～1837）于1830年出版的诗集是加拿大出版的第一部法语文学作品。欧克塔夫·克雷玛齐（1827～1879）被称为加拿大法裔社会的第一位民族诗人，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诗歌中包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法语的忠诚，主要诗作有《加拿大老兵之歌》（1855）、《卡里翁堡的旗帜》（1858）和《亡者》（1862）等，全部诗作在他逝世后才被成集出版。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94～1861）是出版过诗集的第一位当地出生的加拿大诗人。他的《勃兴的村庄》（1825）是第一部真正有分量的加拿大诗作，不只是因袭了英国诗歌传统，而且将其改造，以适应自己作品主题的需要，诗中描写的是新斯科舍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是它的“黄金时代”，充分反映了当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它是人们在崭新世界里努力开拓奋斗的真实记录，他们竭力要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荒野中创造人类文明。

“联邦诗人”查尔斯·罗伯茨（1860～1943）被称为是加拿大文学之父，首先是因为他早期的诗作赢得了国际声誉，推动了同代人。例如，他20岁时就出版了诗集《奥利安》，声誉鹊起。他擅长写野外题材，即大自然题材，几乎无人能跟他匹敌，因为他酷爱大自然，有丰富的想象力，诗作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激情。诗集《〈奥利安〉和其他诗》（1880）对其他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有《重访坦特拉马》等多首名诗。他还有《玫瑰诗集》（1903）、《新诗集》（1919）、《时间的流逝》（1927）等多部诗集问世。

布利斯·卡曼（1861～1929）是第二位“联邦诗人”，出版了50余部诗集，对诗的音乐节奏和抒情诗、戏剧性独白和其他多种诗体形式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他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把大自然视为自己创作和寻求精神慰藉的“源泉”，探索人跟有生灵的东西之间的“亲属关系”。《大普雷的退潮》（1893）是早期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中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以凄婉酸楚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对失去了的昔日甜蜜爱情的回忆，感情真切，语言清新洗炼。《偷听者》也是他的色彩鲜明的精湛诗篇之一。

阿奇博尔德·兰普曼（1861～1899）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被称为“加拿大的济慈”，他的早逝令人扼腕。《兰普曼诗集》（1900）、《〈在朗索尔特〉和其他新诗》（1943）和《兰普曼诗选》（1947）集中了他诗作的精华，使他死后在文坛上的声誉有增无减。他还有诗稿迄今尚未出版，目前无法对他“盖棺论定”。诗人的自然诗作不仅有音乐色彩，对大自然景色也描写得异常逼真、形象、生动。这主要是因为他平时对自然景色观察细腻，像是有一对“摄影机镜头般”的眼睛。《在十一月里》、《孤寂》、《在果园里》等都是这类诗作。他还有叙事诗《情人的故事》等作品。

邓肯·坎贝尔·斯科特（1862～1947）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诗人，早期诗作深受浪漫主义作家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作家的影响，主要有《〈奇异的房子〉和其他诗》（1893）和《劳动与天使》（1898）等诗集。《新大陆抒情诗和民谣》（1905）中的作品做到了形式跟内容的有机统一，诗歌创作水平大大提高了。他熟谙印第安人生活，因写印第安人题材而颇负盛名。《被遗弃的人》是他最精湛的诗篇，写印第安人凄楚的人生历程。《混血姑娘》（1906）写欧洲文化跟印第安人文化的冲突。还有《美与生活》（1921）、《斯科特诗集》（1926）、《绿色的修道院：近期诗集》（1935）等多部诗集。

（二）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

20世纪初期是加拿大文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加拿大小说真正崛起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事，地方小说的全面发展为小说的真正独立和成熟奠定了基础，一批开拓型小说家崛起文坛，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逐渐为20世纪下半叶小说沿多元化方向发展和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地方文学的发展是民族文学形成的基础，地方作家崛起，创作了一批地方馨香浓郁的作品。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1942）出生于爱德华王子岛，第一部长篇小说《绿山墙里的安妮》（1908）被认为是加拿大作家写的最畅销的一本书，塑造了一位活泼可爱的少女艺术家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当地生活情形。诺曼·邓肯（1871～1961）的《海路》（1903）等10部小说以纽芬兰地区为背景，地方色彩馥郁。威廉·弗雷泽（1857～1933）的《静寂的土地》（1907）以安大略省为背景。玛左·德拉洛奇（1879～1961）在小说《财产》（1923）一书中，把安大略农村写成了一个理想的地方，烘托出了田园牧歌式的氛围，描写得绘声绘色，因为作者非常熟谙这里的生活。他的《贾尔纳》（1927）等15部“贾尔纳”系列小说，以安大略省克拉森附近的一座叫“贾尔纳”的房子为背景，写英国移民家庭怀特奥克家族几代人的生活故事，时间跨度大，书中“英国味”甚浓，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使其更加畅销。

加拿大西部地区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充满神秘和魅力，是作家笔耕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间，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成了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背景，地方小说更是如此。阿瑟·斯特林格（1874～1950）的草原三部曲《草原妻子》（1915）、《草原母亲》（1920）和《草原孩子》（1921）运用日记题材形式，怀着亲切的情感，通过写一位新英格兰上流社会女士在加拿大草原走上独立生活的道路，描写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开拓生活的艰辛。马丁·格兰杰（1874～1941）的《西部的林中人》（1908）生动逼真地描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林区生活的情形，对那里的工作方式、气候和高原都写得很细腻。罗伯特·斯特德（1880～1959）的《分地移民》（1916）写一对有理想的开拓者夫妇在马尼托巴的生活情景；《粮食》（1926）以讽刺的笔调写农村青年甘德的人生历程，小说反映了对草原人精神上发生的异化现象的看法。伯特伦·布鲁克（1888～1955）的长篇小说《眷恋土地》（1936）获首次颁发的总督文学奖，书中故事以马尼托巴一个农场为背景，写流动雇工的奋斗历程。劳拉·萨尔弗森（1890～1970）的《蒙昧的拓荒者》（1937）写北欧移民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定居题材，再次突出了和平主义主题，获总督文学奖。艾琳·贝尔德（1901～1981）的《约翰》（1937）是出色的社会问题小说，以经济大萧条为背景，写罢工斗争题材，展示了温哥华失业工人的困境和他们的愤怒情绪。他们要求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又迷信资本主义民主的神话，他们最后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弗雷德里克·菲力浦·格罗夫（1879～1948）是写西部草原题材最有成就的小说家，是加拿大第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草原拓荒者人物形象，是他对加拿大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他不仅在作品中绘出了真实可信的草原生活画卷，而且十分重视对主要人物心理的解剖，重视展示那些在处女地进行辛勤开拓而又一时不能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人们所面临的令人同情，甚至是悲剧的氛围。他对人物的探索虽是从解剖草原拓荒者入手的，但其文学价值已经超过了“地方人物”的局限。《沼泽地的开拓者》（1925）被认为是加拿大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可跟德莱塞和哈代的作品相提并论。《美洲梦寻》（1927）有自传成分，以准小说形式，用第一人称口吻，运用象征手法，引用了许多文学典故和哲学论点，展示了一个欧洲移民来北美洲探寻“新世界”的美好理想、经受的苦难和最后的失望。《生计》（1928）描写了“草原上的李尔”老约翰·艾略特大家庭每况愈下的生活情形。《生活的压力》（1930）写主人公斯特纳探寻美好理想失败后自杀的悲剧。《大地的果实》（1933）探讨生活最终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有普遍意义的主题。《磨坊的主人》（1944）创作风格有了变化，艺术手法也多样化了。

莫利·卡拉汉（1903～1990）是写城市生活题材为主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加拿大小说崛起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称他是加拿大小说真正的先驱者。1982年获加拿大勋章。第一部长篇小说《奇怪的逃亡者》（1928）拥有同代的美国作品和电影风格，但罪犯歹徒题材对加拿大小说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写作领域，作者用了单刀直入的白描手法，忠实于生活，语言简洁明快。《绝没有了结》（1930）写对即将被绞死的杀人犯的看法，作品中出现了共产党人人物形象。《这就是我所爱的人》（1934）写一位神父救助两位妓女的故事，他像是一个耶稣似的人物，社会虚伪的压力最后使他成了一个受害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天堂里有更多的欢乐》（1937）以多伦多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无知罪犯”人物形象。《珍爱的和失去的》（1951）是他最成功的小说之一，荣膺总督文学奖，写佩吉姑娘单枪匹马，为打破蒙特利尔的肤色差别和阶级差别而进行奋斗的故事，成了又一个无辜“受害者”人物。作者在该书中引用了想象、象征和神话等多种手段来增加小说的文学艺术色彩。它成了一部很畅销的小说。他的作品还有《多色的外衣》（1960）、《罗马激情》（1961）、《一个迷人的独居处》（1975）、《重新接近太阳》（1977）、《鬼迷心窍的拉皮条者》（1978）等。

格罗夫和卡拉汉都是20年代初试锋芒的小说家，在30年代里没有出现一个举足轻重的小说家，但也在探索新形式和新观点，为40年代和以后的“新”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部草原小说在这个年代里发展到了顶峰时期。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写历史小说、心理探索小说和讽刺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加拿大诗歌影响依然很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诗人摈弃了上一个世纪束缚人的传统韵律和语言风格，摈弃了浪漫主义世界观，即冲破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窠臼，开始沿着新的方向，写新的生活题材，创作新诗。他们从意象派诗人、自由体诗作家和英美诗人那里受到了启迪，拓宽了诗歌题材的概念和写作领域。

埃德温·普拉特（1883～1964）是20世纪前半叶左右加拿大诗坛的一位闻名遐迩的诗人，是加拿大浪漫主义诗歌向现代派诗歌过渡的一个关键人物，即是“联邦诗人”跟后来的现代派诗人之间的一个链节，“抹平”了二者之间的鸿沟，代表着加拿大诗歌发展的新阶段。他的诗多是写加拿大题材，即多是写人与人、动物与动物、人与自然界力量的冲突等主题，也写爱国主义主题，有时代气息。第一部诗集《纽芬兰诗歌》（1923）中的诗多是传统型的，以幽默而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不同类型的纽芬兰人物形象，写大海造成的悲剧和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和留下的后遗症。《女巫酿酒》（1925）的结构和主题均有神话色彩，写海中三个女巫实验酒对鱼的影响。《冰海沉船》（1935）以讽刺的笔触写人跟大自然力量的冲突。《〈山羊的故事〉和其他诗》（1937）获总督文学奖，集中的诗作通过写动物来影射人的好斗性格。《布雷比夫和他的兄弟们》（1940）是一部史诗剧，以1649年的耶稣会神父罹难事件为题材写成的，塑造了布雷比夫这个巨人形象，表达了作者的“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的思想，为作者第二次赢得总督文学奖。为作者第三次赢得总督文学奖的《奔向最后一颗道钉》（1952）是一部喜剧性史诗，写19世纪70年代修筑横贯北美洲大陆的铁路过程中，劳动者跟泥泞、跟恶劣的大自然环境斗争的情形，也描写了上层社会的政治斗争。他的不少叙事诗写加拿大题材，为加拿大塑造了神话形象。

埃米尔·内利根（1879～1941）也是加拿大浪漫主义诗歌向现代派诗过渡时期出现的一位法语诗人，他受法国象征派诗人博德莱尔等人影响，非常重视诗的自然节奏、修辞和语言的音乐感，坚持“音乐高于一切”的观点。他自己长年缠绵病榻，他的诗中烘托出了深沉抑郁的氛围，但很富有感染力。他早期只发表了23首诗，直到1904年在朋友和母亲的大力支持下，才出版了诗集，其中《金舟》、《葡萄酒抒情诗》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他的《诗全集：1896～1899》直到1952年才出版。

阿瑟·马歇尔·史密斯（1902～1980）是加拿大现代派诗歌的拓荒者，是“蒙特利尔运动”的发起人，是20世纪加拿大诗坛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二三十年代有大量新诗发表，直到41岁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长生鸟的信息〉和其他诗》（1943），荣膺总督文学奖。后来还有《诗集》（1962）、《新诗集》（1967）、《古典色彩：诗选》（1978）等诗集出版。他的一些现代派诗作强调客观描写，淡化时间概念。他的抒情诗优美、淡雅，十分口语化。他还被称做是“玄学派”诗人，试图通过诗“探索诗人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有些诗写贵族的冷漠，有时表达了生活中的欢乐，有时候流露出对死亡的不安和恐惧。诗中讽刺的锋芒十分犀利，揶揄了人世间的荒唐行为和侵略行为。

弗朗西斯·雷·斯科特（1899～1985）是“蒙特利尔派”诗人之一，是推动了加拿大现代派诗歌发展的重要诗人之一，一方面是由于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人格和文学活动的影响。他敢于独辟蹊径，大力提倡新诗，在他的现代派诗作中有时又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用自然作象征物，同时又坚信诗歌能帮助改变社会。他在20年代末叶写意象派诗较多；在30年代里，受“温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不少诗写当代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诗集有《序曲》（1945）、《事件和信号》（1954）、《针眼》（1957）、《签名》（1964）、《诗选》（1966）等，《宪法论文集》（1977）和《斯科特诗集》（1981）获得了总督文学奖。

在“蒙特利尔派”诗人中，还有利奥·肯尼迪、亚伯拉罕·摩西·克莱因、利昂·埃德尔等人。克莱因（1909～1972）是犹太诗人，诗中有明显的犹太性，宣扬了犹太文化，但他反对别人称他为犹太诗人。《没有一个犹太人》（1940）的诗多是赞颂犹太人五彩缤纷的文化传统。《〈摇椅〉和其他诗》是他最优秀的诗集，获总督文学奖，诗作重点写法语加拿大题材，写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轨迹。他还写过《第二幅画卷》（1951）等长篇小说。

多萝西·利夫赛（1909～）受社会主义和女权思想影响，读过恩格斯的著作，30年代参加共产党，经常将政治思想跟诗的艺术融合在一起。第一部诗作《绿叶》（1928）中运用了意象派技巧；第二部诗集《路标》（1932）中的诗俭朴，格调清新，特别成功地描写了女性的风韵。她40年代继续发表政治色彩浓郁的诗作。《日与夜》（1944）诗集，诗讴歌了工人对战时工业的贡献，获总督文学奖。《为人民写的诗》（1947）再次为他赢得了总督文学奖。

加拿大诗坛上有成就的诗人举不胜举。厄尔·伯尼（1904～1995）大器晚成，是因《戴维》一诗而声誉鹊起的，两部诗集《〈戴维〉和其他诗》（1942）和《现在是时候了》（1945）都获得了总督文学奖。詹姆斯·里恩尼（1926～）是诗人兼剧作家，诗集《红色的心》（1949）、《粘着荨麻子的衣服》（1958）和《写给小镇的12封信》（1962）都获得了总督文学奖，1975年获得加拿大勋章。

（三）当代文学

20世纪中叶在加拿大文学史上是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加拿大思想体系发生变化的契机，旧思想观念泯灭，新价值观念尚未产生，人们感到困惑，出现了“迷惘的一代”。各个小说家对旧小说模式产生质疑，独自寻觅和探索适合自己的创作形式，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出现了一批重要小说家。

休·麦克伦南（1907～1990）被称做是“第一个运用小说形式开创加拿大传统”的小说家，将自己的作品植根于加拿大生活土壤之中，即从自己熟谙的加拿大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探讨加拿大问题。第一部小说《气压上升》（1941）以哈利法克斯为背景，巧妙地把人物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连接起来。《两种孤寂》（1945）和《悬崖》（1948）均获总督文学奖，前者以魁北克乡村和蒙特利尔市为背景，写加拿大统一问题，后者写美、加关系问题。《长夜漫漫》（1959）为作者创纪录地赢得了第五次总督文学奖。这部作品和《届时的声音》（1980）都是作者小说创作高峰的代表作。

欧内斯特·巴克勒（1908～1984）是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高山与峡谷》（1952）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此书“讴歌了青年人的睿智和天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潜力的艺术家人物形象。他在自己度过孩提时代的峡谷里获得了创作灵感，但创作却失败了。该小说中有明显的自传性成分，也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馨香。还有《最残酷的月份》（1963）等作品。

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1931～）是一位写道德观念主题的幽默讽刺作家，重视艺术技巧的探索，语言幽默横生，对话有特别吸引人的魅力。力作《达迪·克拉维茨学徒》（1959）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犹太青年人物达迪，他初谙人世便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发了疯一样去追求自己所觊觎的那片“希望的乐土”。《圣厄班街的骑士》（1971）以伦敦为背景，探讨了当代世界“神话”，塑造了超人形象，为作者赢得总督文学奖。

罗伯逊·戴维斯（1913～1995）于1972年获得加拿大勋章，1980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院和协会荣誉院士，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加拿大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自己在加拿大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50年代最主要的作品是世态喜剧小说“索尔顿”三部曲：《暴风雨引起的》（1951）、《恶作剧》（1954）和《意志薄弱的产物》（1958）。三部作品以金斯顿为背景，剖析了小镇上人们的怪僻和风俗习惯。作品结构优美，情节清晰。迪普福德三部曲《第五类角色》（1970）、《曼蒂科尔》（1972）和《奇异世界》（1975）是作者脱出传统小说轨迹的一种尝试。《叛逆天使》（1981）等后期小说对人物心理剖析越来越深刻了。

辛克莱·罗斯（1908～1996）的主要文学成就是4部长篇小说和18篇短篇小说。《我和我的房子》（1941）已是加拿大文学中的一部经典著作，用日记体形式写成，故事以萨斯喀彻温省一个小镇为背景，写一位神父和艺术家的人生历程。小说以心理剖析和现实主义细节描写见长，还匠心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井》（1958）和《黄金哗啦啦》（1970）写城市犯罪题材。《外科医生纪念医院》（1974）中主人公是一个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敢于按照自己的观念探索人生真谛和新的生活轨迹的人物形象，这在加拿大小说人物类型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里程碑。

加拿大小说在20世纪初叶是打基础的阶段，在20世纪中叶是民族特点逐渐形成的阶段，从60年代起是其走向成熟和开始全面发展的阶段，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小说创作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突破传统，实验小说流行，后现代主义被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也波及到北美洲，女权主义运动推动了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是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文学复兴时期举足轻重的作家。她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以加拿大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从此进入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以自己出身的小镇为基础虚构了玛纳瓦卡镇，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和1部短篇小说集。小说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妇女的观点和看法，深刻地探讨了加拿大移民的求生主题，写作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石头天使》（1964）是为作者赢得了国际声誉的一部力作，揭示了老年人的悲惨遭遇，塑造了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形象，她一生命运坎坷，但却桀骜不驯，不停地跟命运抗争，直到生命终结。《上帝的玩笑》（1966）和《占卜者》（1974）都获总督文学奖，另外还有《住在火里的人》（1969）和短篇小说集《屋中的鸟》（1970）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是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是一位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她从6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小说创作，因为小说对她的社会神话探索来说是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她关心妇女生活命运，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职业女性，不少人物有受女权主义观点影响的痕迹。《可以吃的女人》（1969）是一部传统型的情趣横溢的喜剧性作品，但巧妙地表达了当代人的观点，主题是异常严肃的，评论家异口同声地称它是一部女权主义抗议文学作品。《浮升》（1972）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角度，探讨了个性丧失这个当代热门主题。《女预言家》（1976）有黑色幽默色彩，撒谎主题更为突出。还有《人生》（1979）、《肉体的伤害》（1981）等作品。

加布里埃尔·鲁瓦（1901～1983）是法语女作家，1967年获加拿大勋章。她熟谙草原生活，作品中多写普通劳动者的人生历程，表达了下层社会里人们的愿望。她擅长塑造“母亲”之类的女性人物形象，作品中的语言朴实，富有诗意，很重视写作技巧。处女作《转手的幸福》（1945）是第一部赢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加拿大作品。该作品又被翻译成英语，叫《铁笛》（1947），获总督文学奖。该小说以蒙特利尔为背景，描写工人区里人们的困苦生活情形，经济萧条、失业给他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亚历山大·谢纳韦尔》（1954）、《秘密的山岗》（1961）和自传《苦恼与欣悦》（1984）等作品。

玛丽-克莱·勃莱（1939～）出生于魁北克一个工人家庭，是著名法语女作家，1975年获加拿大勋章。处女作《美丽的野兽》（1959）一鸣惊人，使她涉足文坛。随后发表了《白首》（1960）和《黑暗的白昼》（1962）两部小说，以及《朦胧的国土》（1963）和《生存》（1964）两部诗集，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勃莱的三部半自传性的小说《波琳娜·阿尔尚日的手稿》（1968）、《生活！生活！》（1969）和《表象》（1970）是她小说创作生涯进入第二个高峰期的标志，其中的第一部小说获总督文学奖（1968）。《城里的聋子》（1979）再次为作者赢得总督文学奖，作者以蒙特利尔市一家不景气的旅馆为背景，写人生的艰辛。

20世纪50年代是加拿大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也是诗歌迅速发展的时期，老一代诗人继续发表更臻成熟的作品，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崛起诗坛，成为重要诗人，诗作数目锐增。“神话派诗人”的出现特别举世瞩目，它以多伦多为中心，改变了过去英语诗歌以蒙特利尔为中心的不相称现象。探讨神话已成为当代文坛的一种时髦，在诗坛上更是如此。在60年代锋芒毕露的诗人更多。

加拿大写神话的诗人不胜枚举。杰伊·麦克弗森（1931～）的《船夫》（1957）获总督文学奖，作者以口语化诗体形式探索了神话主题，显示了她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崇尚。她的《人类的四个时代》（1962）是专为年轻读者写的希腊神话故事。伦纳德·科恩的诗集《让我们比较神话》（1956）将作者的犹太文化传统置于基督教和古希腊这个大背景之下，他的不少诗写神话又写人。安妮·威尔金森（1910～1961）在其代表作《催眠曲》（1951）等诗集中，表明她对大自然变化和神话都非常敏感，即她以神话诗结构来抒发自己对大自然的感受。道格拉斯·戈登·琼斯（1929～）的第一部诗集《太阳上的霜》（1957）中的诗对神话进行了比较。作者在罗亚尔山上看到了希腊神赫耳墨斯，把“拥抱黄河水中月亮”的李白比作是希腊神那喀索斯，后者是因爱怜自己水中的影子憔悴致死的美少年，死后变成了水仙花。他还塑造了加拿大神话。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受诺斯罗普·弗莱文学理论影响，以敏锐的观察力从现实日常生活中发现了“现代文化中的神话基础”。她的《双重的普西芬尼》（1961）诗集中的不少诗篇涉及到神话人物和传说。如获总督文学奖的《圈圈游戏》（1966）中基本的神话结构出自《圣经》和古典神话传说。《苏姗娜·穆迪的日志》（1970）是创造荒凉时期加拿大神话的重要文学著作之一，即通过英国移民穆迪这个真实人物成功地塑造了殖民地文学时期的“英雄人物”形象，她坚持不懈地奋斗，最后成了土地的“灵魂”，成了“神话人物”。《地下世界》诗中通过写西海岸印第安人神话题材，也探索了类似主题。

加斯东·米隆（1928～）是魁北克当代诗歌的奠基人之一，在魁北克新诗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世界诗坛对他的重视超过了任何魁北克诗人。他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影响，他的诗中经常出现女士形象，经常抒发他对魁北克土地的眷恋之情，使他的诗作富有浓郁的魁北克地方色彩。主要诗作有《爱情的步伐》（1962）、《无偏的生活》（1963）和《笨女人》（1963）、《战士与爱情》（1963）、《迟到的情书》（1967）等。米隆积极参加魁北克争取独立活动，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也颇有影响。

阿尔·帕迪（1918～）是60年代最不知疲倦的徒步游吟诗人之一，颇像美国“垮掉了的一代”诗人。他的诗流利上口，适合朗读表演，有“悦耳”的魅力。《卡里布马》（1965）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开拓了长诗口语化自由诗体风格，为作者赢得总督文学奖。作品还有《夏天的北方》（1967）、《野葡萄酒》（1968）、《黄昏时的拜太阳舞》（1976）、《活着》（1978）、《石鸟》（1981）、《1958～1986年诗选》（1986）等，1990年还有长篇小说问世。

在60年代里，以温哥华蒂什杂志为中心的不列颠哥伦比亚新诗运动对加拿大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蒂什派诗人的作品受美国黑山派诗人的理论影响，强调诗歌口语化，要有生气，强调的是声音和开放的句型，要竭力冲破加拿大东部诗人学院式诗歌形式主义的窠臼。新诗运动确实发现、哺育和造就了一批年轻诗人，其中有乔治·鲍尔林、弗兰克·戴维、罗伯特·克罗茨、达芙妮·马拉特、苏姗·马斯格雷夫、莱昂内尔·卡恩斯和弗雷德·瓦赫等人，他们迄今活跃在加拿大诗坛上，为当代加拿大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戏剧

（一）早期的戏剧

在欧洲人发现北美洲并将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前，戏剧在当地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等少数民族部落中间就非常活跃，演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他们当中一些人很有表演天赋，匠心地运用面具、道具、声音设计（包括口技）等来演出神戏和神舞，庆祝入世、净化、死亡和复活，观众也参加对话、唱赞美诗等，以协助演出。这是在美洲出现的最早的戏剧演出，其目的是为了有益于群体，例如，去祈祷神灵改变恶劣气候，或者是为了祛除病魔等。

欧洲戏剧首次传入加拿大的准确时间迄今尚不清楚。根据记载，探险家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于1583年来纽芬兰探险时，船上曾有一个小剧团，在圣约翰斯停泊时曾进行过演出，以取悦那些“未开化的人”。法国人也不甘落后，同样一心要取悦于当地“未开化的人”。在北美洲大陆创作并上演的第一个剧本《海神记》是马克·莱斯卡波（1570～1642）写的一部诗剧，是一部当时流行的假面具，于1609年在巴黎出版，主要写的是欢迎一位法国远征者领袖胜利归来的故事，以北美洲大陆为背景，让当地印第安人登上舞台，显得特别有意义，实际上是赞颂了法国人和当地印第安人同台演出的做法。它表明，文化交流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即欧洲来的戏剧从17世纪初期就开始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了。

在十七八世纪里，军营戏剧是当地的主要戏剧活动形式。当地天主教堂向来是压制戏剧活动的，在法语区更为严厉。例如，1694年有人建议上演莫里哀的《达尔杜弗》（1664），引起了轩然大波，大主教禁止上演此剧。直到1763年，新法兰西并入英国人管辖之后，戏剧娱乐在法语加拿大地区才逐渐得到认可和赏识。在英国军队控制的地区里，罗马天主教对戏剧活动的控制力量较弱，因此戏剧演出较为活跃，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哪里驻扎着部队，哪里就有爱好戏剧的人，哪里就有戏剧演出，不仅活跃了部队生活，而且也有利于跟当地人联络感情。长期存在的军营戏剧活动是加拿大戏剧萌芽的基础。

军营戏剧演出的剧目多是从欧洲或英国来的，对英国和美国戏剧的模仿十分明显，模仿外国戏剧模式是当时本地戏剧的主调，军官创作的剧作更是如此。

罗伯特·罗杰斯（1731～1795）是英国军队中的一位少校，曾在加拿大住过一段时间，跟当地印第安人有非法贸易来往。他在伦敦出版了剧本《庞蒂亚克》（1766），是一部五幕无韵体诗剧，写英雄主题，塑造了一个被“文明”毁掉的土著领袖人物庞蒂亚克“高尚的野人”悲剧人物形象。庞蒂亚克手下的印第安人受到英、法商人、神父和士兵的虐待。他领导印第安人联合起来反对侵略者，虽被英国人打败了，但依然是一位英勇的人物，一位高尚的人，一位桀骜不驯的人。他逃到了安全地带，要集结更多的军队，准备再战。剧本充分地揭露了白人的暴戾，残酷迫害、甚至肆意杀戮印第安人的罪行，他们把杀人当做一种游戏或运动。剧中揭露的白人主要是指英国人，剧本刚在伦敦出版时，批评家的评价不高。剧本的缺点是，语言过于夸张，更换布景太多，令人眼花缭乱。

在其他剧作家中，亚当·艾伦中尉的《性格温和的新牧羊人》（1789）写加拿大草原生活。它的题名、形式和内容都是从苏格兰诗人艾伦·拉姆齐的剧作《性格温和的牧羊人》（1725）借用过来的。诗人乔治·科金斯的《征服加拿大》一剧又名《围攻魁北克》（1783），在加拿大多次上演，这是一部爱国主义悲剧，是仿效英国剧作家约翰·德莱登的《征服格拉纳达》一剧写成的，但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三幕剧《阿卡迪厄斯》于1774年在哈利法克斯由军队上演，作者不详，剧本没有保存下来，只在当年的《新斯科舍周刊》上刊登了其中两幕的内容摘要，可看出它是一部适合上演的爱情喜剧，还有反对蓄奴制的内容，有复杂的情节，因为没有第三幕，无法判定故事的结局如何。有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可能是新斯科舍当地人，因为它是在哈利法克斯演出的，当地报纸又登了部分内容。

诗剧在19世纪加拿大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加拿大剧作家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写加拿大题材，探讨永恒的主题，戏剧民族化的趋势出现了，文学色彩浓郁了。因为当时不少剧作家受英国文学传统的影响，特别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人的影响日增，使其文学价值增高了。不少剧作家把戏剧看做是自己诗歌创作的副产品，多数剧作只是适合阅读，而不适合上演。有的剧作家受情节剧影响，创造了定型舞台人物，为剧作赢得了上演的机会。

查尔斯·希维西兹（1816～1876）是受莎士比亚等人影响进行创作的剧作家之一。在加拿大出版的第一部诗剧《索尔》（1857）是他最优秀的剧作，分六幕，有一万行诗，得到美国作家霍桑等人的赞扬，认为它富有十分惊人的“诗的魅力”和“心理知识的深度”。他的《菲力普伯爵》（1860）是一出悲喜剧，一出写婚姻题材的道德剧，剧名又叫《不平等的婚姻》。还有《杰夫萨的女儿》（1865）等诗剧问世。他是1870年以前加拿大文学界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查尔斯·梅尔（1838～1927）是诗人兼剧作家，他的诗剧《特库姆塞》（1886）写1812年爆发的英、美边界战争题材，充满了浓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受到广泛的赞扬，认为“它是今天加拿大胜利的凯歌”，作者也被评论家称做是“我们最伟大的加拿大诗人”。伊丽萨·莱恩斯福德·库欣在自己的《埃丝特》（1840）等诗剧中探讨妇女问题，特别是社会中有创新精神的妇女问题。威廉·威尔弗雷德·坎贝尔、汤姆斯·布什、约翰·加尼尔、约翰·杜瓦等人都写诗剧。

加拿大诗剧作家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事业。他们的诗剧创作使自己感到惬意，使文学界的少数同行感到满意，但都脱离了剧院能否上演的现实，很难赢得广大观众和读者的认可和赏识。

19世纪的政治讽刺剧、社会问题讽刺剧、滑稽剧和假面具等比诗剧活跃得多，其中有些剧不仅更值得上演，而且也容易上演得多。这些剧作有吸引观众的魅力和真实感，因为它们直接触及加拿大各类问题，从个人、社会和政治角度进行了讽刺和揶揄。正是因为他们对时代的问题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剧作家多是以笔名或不署名方式发表。《布罗克维尔女子教会法庭》一剧作者的真实姓名不详，剧中故事是根据布罗克维尔当地发生的事件写成的，鞭辟入里地抨击了教会和法律的腐败，讽刺了那些虚伪的长老会女教徒。该剧本风格跟19世纪诗剧风格不同，虽然偶尔也用诗句，但以散文为主，不过仍有韵律，有丰富的意象，修辞颇有特色。

以笔名山姆·斯克里布尔发表的三个情趣横溢的讽刺剧进入了蒙特利尔的皇家剧院舞台。其中之一《河狸王》（1865）是一出有创造性的政治讽刺剧。另一部作品《万应灵药》（1865）是一部主张联邦制的作品，加拿大各个城市和地方作为“剧中人物”聚集在“加拿大爷爷”家里，激烈地争论着当代加拿大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交通问题（“铁路进展太慢”），联邦制的效能问题（“渥太华想建立，但砖总是塌倒下来”），以及英、法语言差异的问题，东加拿大和西加拿大的竞争、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竞争以及北方跟南方的竞争都成了热门话题，主要揭示了法、英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解决的办法是建立联邦制。剧中娴熟地运用了活板门、灯光效果、舞台造型等艺术手段。

19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剧作家用真名发表自己的剧作，其影响也与日剧增。尼古拉斯·弗雷德·达文（1840～1901）是剧作家和诗人。他的剧本《地道的自由党人》（1876），又名《联合的好处》，是一出政治讽刺剧，作者以犀利的笔锋，通过写一个保守党分子的儿子乔治跟一个自由党人的女儿安杰利娜之间的感情纠葛，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政界党派的分裂、投机行为以及受贿等腐败现象。威廉·亨利·富勒写的《议会号船》（1880）演出非常成功，是19世纪最优秀的加拿大剧作，其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加拿大联邦第一任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1815～1891），指向了他手下的部长们和他们的政客，特别是对其限制自由贸易造成的物价飞涨的“国策”进行了猛烈地鞭挞；剧中还涉及到了加拿大跟美国、跟英国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关系问题，这是当时加拿大政界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富勒的《不特殊的丑闻》（1874）也是一出政治讽刺剧，抨击麦克唐纳卷入了太平洋铁路丑闻事件。类似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

（二）民族戏剧崛起

20世纪初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加拿大戏剧迅速崛起，开始探索民族化发展道路，出现了一批颇有成就的剧作家，为20世纪后期加拿大戏剧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小剧场运动的兴起是加拿大戏剧走向民族化道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其宗旨是反对戏剧商业化道路，主张创造艺术戏剧，鼓励创作加拿大题材的剧作。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加拿大戏剧界要求摆脱外国戏剧的垄断，发展民族戏剧的呼声日益高涨，外国戏剧，特别是美国戏剧的垄断性影响成了加拿大发展自己民族戏剧的桎梏，如火如荼的小剧场运动应运而生。

多伦多市是加拿大英语文化中心，戏剧演出十分活跃。1919年在这里开张的哈特剧院在加拿大各小剧院中名列榜首，对加拿大戏剧的发展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第一任导演罗伊·米切尔（1884～1947）决心将它办成培养和锻炼加拿大艺术家、剧作家和观众的艺术中心，坚决反对商业化戏剧，主张上演艺术戏剧，经常上演加拿大剧作，发现和抚育了一批加拿大剧作家，编辑出版了两卷《哈特剧院加拿大戏剧集》（1926、1927）。在第一卷中，除丹尼森的三个剧本外，还有杜肯·坎贝尔·斯科的《皮埃尔》、玛丽安·奥斯本的《看法》、伊萨贝尔·艾柯勒斯通·麦凯的《第二次谎话》、亨利·博苏克的《约翰·斯奈斯转生》等。第二卷中只有三个剧本：亚历山大·麦凯的《琼·吉彻特的自由》、莱斯利·里德的《侵犯者》和卡罗尔·艾金斯的《上帝的上帝》。

梅里尔·丹尼森（1893～1975）是哈特剧院作家群中的一位佼佼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多产剧作家，他戏剧作品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加拿大英语剧作。最重要的戏剧集《非英雄的北方：四部加拿大剧作》于1923年出版，包括《患难兄弟》、《来自他们老家》、《暴风雨即将来临》和《湿地干草》。这些剧作以安大略省北部荒凉地区为背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那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婉转地奚落了边陲地区人们的怪僻和道德观念，以及他们对加拿大生活的看法。例如，《湿地干草》深刻地揭示了边远地区人们命运多舛的生活状况、事态的炎凉、贫穷对他们的致命影响以及对人世关系的不妥协看法，堪与辛格的《圣泉》媲美。

萨尼亚小剧院是另一个为创建加拿大戏剧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剧院，这跟赫尔曼·沃登（1903～1984）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沃登是小剧场运动中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当过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他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和尤金·奥尼尔剧作的影响，突破了现实主义模式，创建了新的戏剧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交响乐表现主义”，把灯光、音乐、舞蹈、有节奏演说等多种不同艺术手段汇聚成一种戏剧形式来探讨人生真谛，他在戏剧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他把加拿大北方写成是一种神话式的北方，一个英雄的北方，因为寒冷的北方能考验人的勇气，能获得再生。他在《交响乐》（1930）、《凶杀案》（1936）等剧作中充分地、创造性地运用了自己的“表现主义”手法，显得五彩缤纷，令观众目不暇接。沃登胸襟开阔，还把自己的舞台艺术技巧用于上演其他剧作家的作品。

小剧场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加拿大戏剧民主化进程做出了卓尔不群的贡献。但到了30年代末期，小剧场运动开始走下坡路，众多小剧院演出不景气，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小剧院放弃了原来的宗旨，迷失了方向，开始寻觅社会认可并希望获得商业成功，随着哈特剧院等小剧院的关闭，小剧场运动便“寿终正寝”了。

加拿大自治领戏剧节是官方有组织地支持和鼓励戏剧发展的一种全国性的活动。1932年10月29日，以总督贝斯巴勒伯爵为首的一帮戏剧艺术的热心人在首都渥太华聚会，发起组织了自治领戏剧节，组织了各种委员会，制定了各种规定，先进行分区赛，再进行决赛。戏剧节刺激了加拿大戏剧的发展，激励着戏剧艺术家奋发向上的精神，为一大批演员、导演提供了崭露头角、施展才华的好机会，发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戏剧新秀，后来成为加拿大剧坛上的重要剧作家。

约翰·库尔特（1888～1980）是受戏剧节哺育并为加拿大戏剧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独幕喜剧《幽谷里的房子》在1937年戏剧节上演出，荣膺最佳剧作奖等几项奖，此剧主要写一位爱尔兰姑娘在婚姻上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处境。《鼓声停了》于1950年获戏剧节最佳加拿大剧作奖，此剧主题更为严肃，以20年代动乱中的贝尔法斯特为背景，写父女冲突，剧中创造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演出很成功。他的《里埃尔》、《路易·里埃尔的罪过》和《审判路易·里埃尔》写加拿大历史题材，在加拿大戏剧发展史上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小说家兼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也是自治领戏剧节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从40年代末期开始戏剧创作，重视写作技巧，妙语连珠，接连获重要戏剧奖，《窒息》（1947）和《早餐时的愿望》（1948）久演不衰，都在戏剧创作比赛中获奖，后者在自治领戏剧节上被选为最佳加拿大剧本。《希望受挫》（1949）写艺术跟宗教的冲突。《财产，我的敌人》（1949）写美、加文化的冲突。戴维斯后来受心理学家荣格的影响，开始转向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主要剧作有《吉普赛人舞曲》（1954）、《寻找斯图亚特》（1955）、《彻底坦白》（1950）、《询问时间》（1975）、《爱情与诽谤》（1981）等。他的剧作是高质量的，洋溢着幽默和讽刺的情趣，创作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人物塑造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他的高质量的作品使得加拿大戏剧更加富有文学色彩和艺术价值。

魁北克剧作家马塞尔·杜贝（1930～）也是自治领戏剧节哺育和培养的作家。多幕剧《贫民区》上演时非常成功，在1953年自治领戏剧节上同时获最佳演出奖和最佳加拿大剧本奖，使他声誉鹊起，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剧本接踵问世，已发表了40余部舞台剧、广播剧和电视剧，使他跟另一位魁北克剧作家格拉西安·热利纳（1909～）一起成为魁北克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热利纳的代表作《小公鸡》（1948）是现代魁北克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工人戏剧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加拿大戏剧的民族化。从20年代末期就遍及加拿大各大城市的进步运动俱乐部成了这场工人戏剧运动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工人实验剧院、行动剧院等类似剧院相继建立。他们的目的是发展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戏剧艺术和戏剧文学，教育和鼓励工人阶级进行战斗。他们常雇用失业工人作演员，在教堂地下室、车间里、街头上，同时也在哈特剧院等处，上演有政治思想内容的剧作，上演能起鼓动作用的剧目，即模仿美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锋同仁剧团，上演鼓动宣传剧，号召性很强，影响很大。

加拿大剧作家写工人斗争题材的例子不胜枚举。奥斯卡·瑞安的《团结一致》（1933）是一出政治鼓励剧，写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与冲突。斯坦利·赖尔森的《东方的战争》（1933）写日本工人反对当局进攻中国东北的故事。多萝西·利夫赛的《乔·德里》（1933）鼓励人们坚持青年共产主义联盟的原则。恩·鲍尔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出典型的政治鼓动剧，鼓励人们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奥斯卡·瑞安、富兰克·洛夫、爱德华·塞西尔-史密斯和米·歌德堡合写的五幕剧《八人讲话》是工人剧院戏剧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当时最优秀的写政治题材的剧作。该剧于1933年12月3日在多伦多首演，但第二天便遭到了红警队的镇压，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剧本是以8名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在金斯顿锒铛入狱和狱中看守试图谋杀共产党领导人蒂姆·巴克事件为素材写成，探讨社会主题，也有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剧中运用的虚幻技巧跟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艺术手法相似。作者还实验运用了定位灯光，即聚光灯等舞台艺术手法，舞台道具也有多种用途，戏剧结构别具一格。

在魁北克，由于宗教势力的禁锢，共产党力量纤弱，30年代里政治戏剧不活跃。直到60年代“寂静革命”之后，魁北克地区政治色彩浓厚的剧团逐步增多，表明人们希望通过戏剧舞台来表达自己渴望独立的声音。在70年代里，魁北克地区有政治思想倾向的剧团往往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有一个剧团受马列主义思想影响，曾于1975年率领政治剧团走上街头。在舞台表演艺术风格方面，布莱希特对他们有较大的影响。魁北克地区的政治局面比较注重浮华的戏剧表演形式，理性分析比较多。在这一方面，他们跟美国的政治戏剧遵循的原则更为接近。加拿大法语区和英语区的政治剧院之间长期匮乏直接交流，对于对方的戏剧情况不甚了解。直到80年代，两个地区的政治剧院才开始有所接触，交流情况，相互从中受到启迪，促进了两个地区戏剧的发展。

30年代流行的广播剧是推动加拿大戏剧发展民族特色的另一重要因素，同时也促进了独幕剧的迅速发展。1935年至1965年期间，电台广播剧实际上变成了“加拿大空中剧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粗略统计，雇佣了1300位剧作家，从1939年至加拿大广播电台黄金时代结束为止，创作了近8000部广播剧，其中3500出是有创造性的加拿大剧作。其特点之一是短剧，多是独幕剧，适合于广播；其二，广播电台提倡实验戏剧。

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广播剧都没有得到出版。梅里尔·丹尼森的《亨利·哈得森与其他剧作》（1931）戏剧集只收入了6个广播剧。在已出版的广播剧中，莱恩·彼得森（1917～）和利斯特·辛克莱（1921～）的剧作名列前茅。彼得森的1940年广播的《麻包袋》是一部重要剧作，反映了人们对人生价值观念的悲观主义看法。他的作品还有《饥肠辘辘》、《强大的声音》等。他的一些剧作探索自我主题，娴熟地交叉运用了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戏剧手法。利斯特·辛克莱是一位多产广播剧作家，戏剧集《双关语与其他广播剧》（1948）中的剧作更加成熟，反映出作者的乐观情绪，剧中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戏剧模式也不拘一格。他的广播剧还有《胜利日》、《西班牙没有丑闻》、《望族》等。

广播剧新形式的出现，影响了一批舞台剧作家，以写短剧，写独幕剧为时尚，创作了一批优秀剧目。马乔里·普赖斯的独幕剧《凯撒大帝》（1935）、埃里克·哈里斯的《25分钱》（1939）等剧作都在加拿大戏剧节上获最佳加拿大剧本奖。格温·林伍德（1910～1984）是30年代加拿大独幕剧作家中的佼佼者，也是加拿大现代戏剧的缔造者之一，一生写过60多部剧作，包括广播剧、舞台剧、音乐剧和儿童剧，但多数剧本没有出版，《林伍德戏剧集》只是收入了其中的25部作品。她的剧作主题广泛，以加拿大西部主题为重点，同时也十分重视对戏曲艺术的探索。她的独幕剧《白头翁》等颇有影响，特别是《家院依旧》已被公认是一部经典剧作，展示了加拿大草原地区生活的艰辛。林伍德晚年的剧作多写移民的孤寂和恐惧主题，她的印第安人三部曲《哀悼莫尼卡》、《陌生人》和《复仇女神》颇具希腊悲剧风格，表达了作者对印第安人的深切同情。

（三）多元化发展的戏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职业剧院逐渐增多，电视剧迅速崛起，大学戏剧演出十分活跃，特别是从1957年3月起，加拿大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促进委员会成立之后，政府大力支持戏剧事业，加速了加拿大戏剧的发展和成熟，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加拿大戏剧。在80年代里，加拿大戏剧又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即沿着不同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不断地进行新的开拓，取得新的成绩。

1967年是加拿大自治领成立100周年纪念，全国进行的戏剧演出活动中涌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成了加拿大戏剧走向成熟的标志。约翰·赫伯特（1926～）的力作《幸福与遭人白眼》（1967）反映了60年代西方青少年所走的沉沦生活道路，对西方社会中的腐朽和堕落现实有一定的揭露。剧本题目出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29首的第一行：“我一旦失去了幸福，又遭人白眼”，这无疑给剧作增添了文学色彩。

詹姆斯·里恩尼的《黑暗中的五光十色》于1967年7月25日在斯特拉特福剧院戏剧节上首演，是加拿大儿童戏剧中的一部经典剧作，对成年人也颇有吸引力。作者在该剧中几乎是完全摒弃了情节、人物塑造、动机和传统结构等手段，而代之以“结构性主题”手法，即通过写安大略一个农村少年成长题材，展示了堕落和赎罪这种原型主题，剧中关键性的“结构成分”有一种中心“存在”诗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即是说，作者运用了他20年诗歌创作的精髓创作了这出引人注目的剧作。后来的《唐纳利一家》三部曲（《棍棒与石头》、《圣尼古拉斯旅馆》和《手铐》）是他戏剧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增强了他作为加拿大重要剧作家之一的声誉和地位。作者匠心独具地在剧中将历史、诗歌、音乐、舞蹈、木偶、魔幻、神话和其他戏剧手段糅合在一起，创作出了这出规模宏大的剧作。作者还有《被解雇》、《瓦科斯塔！》等多部剧作。

乔治·里加（1932～1987）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戏剧作品表达了对劳动者、对印第安人的深切同情。他的力作《丽达·乔空喜一场》于1967年11月23日在温哥华剧院上演，被评论家称之为“现代加拿大戏剧诞生的标志”。剧本写一位印第安姑娘在大城市走上犯罪道路被杀害的悲剧故事，鞭挞了那个导致她毁灭的社会制度。该剧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独创，作者运用了意识流技巧，冲淡了因果关系和正常的时间顺序，具有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作用。《日照萨拉》（1973）写一位中产阶级女子寻觅人生真谛主题。后来的《男孩子》（1978）、《给我儿子的一封信》（1982）等剧作中塑造了工人阶级人物形象。

在60年代里，由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美学流派影响，加拿大出现了实验戏剧流派，反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戏剧艺术手法，大胆创新，独辟蹊径，不少剧院上演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的剧作。乔治·卢斯科姆的多伦多作坊演出团演出的作品颇有政治意义，同时试用了当时流行的集体即兴演出手法。实验剧院的崛起和发展，哺育和造就了一批写实验剧的剧作家。

戴维·弗里曼（1947～）是靠实验剧院涉足剧坛的。他的成名作《残疾人》（1972）在多伦多工厂实验剧院上演引起了轰动，并引起戏剧界的重视，赢得了第一次（1972）颁发的查尔默斯优秀加拿大剧作奖，又赢得了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戏剧新秀奖。该剧以一个工厂车间男盥洗室为背景，写5个大脑麻痹症患者的生活经历，他们只好躲在这里发泄对社会的愤懑和反抗情绪，因为社会歧视他们。剧本深刻地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残疾人的悲惨处境，替他们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乔治·沃克（1947～）是多伦多工厂实验剧院哺育出来的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之一。他长期（1971～1976）为该剧院写剧本，还兼艺术导演。他生长在多伦多市，视野比较开阔，剧作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多受荒诞剧和超现实主义戏剧影响，有的受动画片影响，是一位热衷于对戏剧手法进行实验的剧作家。《莫桑比克那边》（1974）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像是一部“丛林电影”，写3个西方文明世界的逃亡者在非洲林莽中求生的经历，这本身就是一种“返祖现象”，象征西方文明的没落和退化。他的《恋爱中的囚犯》（1984）和《没有神圣的事业》（1987）相继获总督文学奖戏剧奖、加拿大作家协会戏剧奖等。他是一位多产剧作家，还有《智穷中埋伏》、《流言蜚语》、《战争艺术》、《美丽的城市》（1986）、《更好地生活》等多部剧作。

戴维·弗伦奇（1939～）是多伦多塔拉根实验小剧院培养和造就出来的剧作家。他早期的所有剧作都在这里由格拉斯执导首演。力作《默瑟家庭系列剧》以纽芬兰省为背景，地方色彩馥郁芬芳，在现代加拿大戏剧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成为当代最优秀的加拿大英语剧作家之一。第一部作品《离家》（1972）写默瑟家中的父子冲突，即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近日的田野上》（1974）写死亡和分离主题，写人际关系的艰难和痛苦；《泪水月》（1984）写默瑟家庭中早年的生活经历；第四部作品《1949年》（1988）写雅克布一家人的生活变化。4部作品充满了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有苦也有甜，在这一点上又像他顶礼膜拜的契诃夫。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早已成为加拿大戏剧活动的中心，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地方剧作家认真写地方题材，创作了一批有鲜明地方色彩和强烈乡土生活气息的剧作，为加拿大戏剧增添了异彩。

迈克尔·库克（1933～1994）是纽芬兰剧作家。他的纽芬兰三部曲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方式，地方色彩浓重，人物感情真实，颇有吸引人的艺术魅力。第一部剧《肌肉的颜色，灰尘的颜色》（1972）是布莱希特式的“史诗”剧，写1762年英、法为控制圣约翰斯而进行的争夺战。《鱼头、内脏和脊骨舞》（1973）是他的最佳剧作，以纽芬兰为背景，写当代人生活题材，巧妙地将旧时代的纽芬兰人的过时观点跟当代人们的生活风尚进行了有趣的对比。《雅各布还活着》（1975）写一个纽芬兰家庭的解体，象征着一种文化的解体。

米舍尔·特朗布莱（1942～）是出生于蒙特利尔的法语剧作家，代表作《姑嫂们》于1968年上演后获得极大成功，已成为魁北克戏剧的经典作品。剧本以蒙特利尔工人居住区为背景，写一位工人家庭主妇突然获得100万加元有奖赠券后，15位左邻右舍的妇女来祝贺所引起的一场闹剧，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以喜剧的笔触讽刺她们的“金钱梦”。他后来发表了20余部剧作，在国内外赢得了多项戏剧奖，使他成为加拿大重要的法语剧作家之一。

戴维·芬纳里奥（1947～）是在蒙特利尔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凡尔登的圣查尔斯角长大的，迄今仍住在那里。他的剧作多以这个地区为背景，写穷苦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常以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蒙特利尔穷苦人（包括法裔加拿大穷人和英裔加拿大穷人）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剖析当代社会问题，在加拿大剧坛上堪称独步。《论工作》（1975）和《无所失》（1976）都是写工人罢工，跟老板们斗争的故事，朴实无华，幽默横生。《阳台城》（1979）是加拿大最优秀的一部双语剧，其中1/3的对话是法语，在各地久演不衰，1979年获查尔默最佳加拿大剧作奖。该剧写蒙特利尔贫民区里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题材。

莎伦·波洛克（1936～）是一位跟西部城市卡尔加里有密切联系的剧作家，是实施艾伯塔戏剧项目计划的剧作家之一。她的剧作多写过去和当代生活中的政治社会问题，她对地方题材的浓厚兴趣超出了加拿大西部地区，后来又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沃尔什》（1973）是一部史诗剧，抨击了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人的错误政策，《血缘》（1980）探讨1892年发生的老处女丽兹弑父弑母案件，1981年获总督文学奖戏剧奖。《医生》（1984）是一部有自传成分的写家庭冲突主题的剧作，获1986年总督文学奖戏剧奖。她还有《一山一虎》、《几代人》、《运酒汽车》、《理出个头绪来》（1990）等多部剧作。

加拿大西部地区剧作家相当活跃。约翰·默雷尔（1945～）也是实施艾伯塔戏剧计划项目的剧作家之一，主要剧作《回忆录》（1977）和《等待游行》（1977）都很有影响。肯·米切尔（1940～）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典型西部剧作家，主要剧作有《英雄》（1971）、《魔力线》（1976）、《伤心泪》（1976）、以及《灼阳夕下》等，后者写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人生经历。

女权主义运动思潮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加拿大戏剧界，一些加拿大女作家也开始为争取自己的平等地位而斗争。1980年，在多伦多举行了全国妇女戏剧创作比赛和戏剧节。受女权主义影响的剧院也日益增多，非常重视上演女作家的作品，加拿大已经出现一批女剧作家，她们剧作的影响也日益增大。

贝佛莉·西蒙斯（1938～）的重要剧作《蟹舞》（1969）被称为加拿大的《等待戈多》，剧中人物少，背景的“象征性超过了写实性”，探讨“无意义的存在和无法沟通”主题，主人公通过扮演各种角色来寻觅自己的身份，探索人生存在的意义，但以失败告终，以死来结束一生。《绿草坪养老院》（1973）继续探讨自我身份问题，写养老院里3位老人心灵的空虚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玛格丽特·霍林沃斯（1940～）早期的剧作《不知所措》（1972）和《操作员》（1974）写小镇生活的艰辛。《永远爱下去》（1980）写40年代战争时期3位来自欧洲的新娘难于适应加拿大环境和丈夫的生活的故事。两幕剧《母国》（1980）以喜剧的格调写3个成年的女儿试图跟母亲、跟英国断绝联系的故事，颇有象征意义。她还有《战争婴孩》（1984）、《阿尔玛·维多利亚》（1990）等多部剧作。她受女权主义影响，从女性的角度进行创作，塑造了一些有特色的女性人物形象。

卡洛尔·波尔特（1941～）是加拿大成绩斐然的多产剧作家之一，是一位女权主义剧作家，写严肃的政治社会题材。《野牛跳崖》（1971）是一出文献讽刺剧，以30年代经济萧条为背景，写工人斗争题材，但遭到政府镇压后失败了。《雷德·埃玛》（1974）塑造了较早的一位女权主义者人物形象，倡导妇女解放运动。《栖身处》（1975）以讽刺的笔锋写萨斯喀彻温省5位妇女介入当代政治生活的故事。《亡命徒》（1977）是一出“愤怒”的剧作，主人公试图运用电影艺术来制止越南战争。她一贯重视作品的思想性，自诩是“一位政治家”。

朱迪思·汤普森（1954～）是80年代锋芒毕露的年轻剧作家。处女作《沿地板缝走的人》（1980）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安大略省金斯顿生活的阴暗面。《咬人的白狗》（1984）写悲楚的爱情故事，获总督文学奖戏剧奖，奠定了她在戏剧界的地位。她的戏剧集《黑暗的另一边》赢得1989年总督文学奖戏剧奖。其他剧作还有《大街上的狮子》（1990）等，《雪橇》获1998年加拿大作家协会戏剧奖。

当代加拿大戏剧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特点。例如，从70年代末叶起，实验小剧院跟正统大剧院的融合或者说互相渗透就是一大特点，这是“后补”剧院逐渐汇入主流戏剧的标志。近年来，加拿大为青少年上演的剧目日益增多，不少作家写儿童剧。商业戏剧发展迅速，为了赚大钱，上演美国音乐剧《猫》等流行剧作，还举办午餐饭盒剧院、晚餐剧院以招揽观众。在70～80年代里，独角戏颇为盛行，因为上演花费少。不少剧作家写出了优秀的独角戏。约翰·格雷的《比利·毕晓普上战场》（1981）写加拿大飞行员参战的故事，翌年获总督文学奖戏剧奖。他的《摇滚乐》获1988年加拿大作家协会戏剧奖。另外，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丰富和推动加拿大戏剧艺术的发展，即少数族裔戏剧为加拿大民族戏剧增添了异彩。加拿大民族戏剧正在茁壮地成长、成熟和壮大起来，引起全世界剧坛的重视。

三、电影

如果仅就故事片生产而言，加拿大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影片，却还称不上是一个世界性的电影国家。但是，加拿大电影在长期的发展中，扬长避短，探索了一条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道路，其纪录片和动画片创作及其成就早已蜚声世界，并在世界影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优势。

（一）电影发展概况

加拿大的第一批影片摄于1898年，农庄主詹姆斯·弗里尔拍摄了表现加拿大中部草原地带的风光和资源的影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了吸引移民去加拿大，把弗里尔拍摄的影片送到伦敦上映，获得很大成功。于是太平洋铁路公司专门出资委托英国人创办制片公司，于1902年至1910年间摄制了一套标题为《生动的加拿大》的系列片，全面地介绍了自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加拿大各地的风土人情，用作鼓励移民和宣传商品的广告。1913年，加拿大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伊凡吉琳》问世。影片根据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同名长诗改编，内容描写加拿大历史上受到镇压的阿卡迪亚的村民被放逐到北部荒原的悲惨经历。这部影片展现了加拿大的历史故事、奇特风光和史诗人物的悲剧命运，不仅在加拿大，而且在美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1906年，蒙特利尔开设第一家拥有400个座位的舒适的电影院。第二年，又开设了当时北美最豪华的拥有1300个座位的影院。随着影院的大批出现，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和西部海滨城市温哥华等地相继建立了一批影片公司，并摄制了一批手法新颖的纪录片和故事片。191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工商部的建制下设立广告展览局，负责摄制反映加拿大经济成就的风光影片。当时，加拿大电影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加拿大影片倾向于以纪实的风格表现加拿大的自然景观，着重表现人的命运，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现象所作的答复等主题。

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后叶美国电影的迅猛发展并称霸国际影坛，加拿大电影业开始受制于这个强大的邻邦。加拿大虽然经济发达，但其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因而，其文化也必定受制于美国。最典型、最严重的领域就是电影。

1920年，美国派拉蒙公司在加拿大建立影片发行的子公司。9年之后，这家子公司就已经掌握加拿大境内1/3的影院，而且都是大城市内的头轮影院。直到今天，加拿大的电影院（尤其是大城市的头轮影院）大多数仍掌握在几家美国影片发行公司的手中。加拿大成为世界上除美国本土之外的美国电影的最大消费地区之一。而美国好莱坞统计影片年收入的报表上，也从来都是把加拿大的收入同美国本土的收入记进同一笔账。这一时期，加拿大分散的小规模电影企业无力与美国电影业竞争，纷纷倒闭或沦为美国电影的附庸。美国电影的垄断状况造成了加拿大电影业的长期萎缩，统计数字表明，加拿大从电影有史以来，直到1964年，总共只生产了100部左右的长故事片。也就是说，它在66年当中所生产的长故事片，还抵不上某些发展中国家一年的产量。真正的加拿大电影实际上只有新闻纪录片在发展。

新闻纪录片从加拿大电影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加拿大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因为加拿大地广人稀，又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就极有必要沟通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的情况，而电影是理想的沟通工具。另外，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为了培养国民意识，极有必要对居民进行本国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方面的教育，而电影是最形象的教育工具。在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方面，最先由一批电影工作者自发创办了“联合新闻制片厂”，几十年来坚持拍摄新闻片和纪录片，其中总标题为《加拿大风物志》的系列片，共包括80部短片，表现了加拿大各方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为加拿大赢得了纪录片的国际声誉。1923年，加拿大政府把隶属工商部的广告展览局改组为政府电影司，该司摄制了大量的旅游风光片和产品宣传片，但在艺术上比起“联合新闻制片厂”等私营制片业的产品还是要略逊一筹。特别是后来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资金短缺，使电影司一度陷入停顿状态。1938年，加拿大政府邀请英国著名的纪录电影学派创始人约翰·格里尔逊来加拿大考察电影制片情况。考察结果，是由格里尔逊参予提议，经加拿大议会立法批准，于1939年5月成立了“国家电影局”。格里尔逊被任命为首任局长。国家电影局成立之初，格里尔逊制订的制片方针是“指导和发行这样一些影片，就是要帮助各地的加拿大人了解居住在别的地区的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影片内容应该反映加拿大各地人民的生活，这对于加拿大电影生产和艺术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电影局成立后，一直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电影生产基地。该局从一开始就以投资少、周期短和具有直接的宣传功效的纪录片（也包托其他类型的短片，如科教片、教育片等）作为基本的生产方向，以后又发展了动画片制作。这为加拿大电影传统的确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同时，国家电影局实际上也成为加拿大电影人才的摇篮，许多加拿大电影导演是在国家电影局工作期间拍出自己的处女作的。

国家电影局成立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电影局于是成为加拿大政府战时的新闻和宣传鼓动机构。在格里尔逊的主持下，国家电影局邀请了一大批（包括荷兰的尤里斯·伊文思等在内的）世界第一流的纪录片大师来加拿大拍摄影片，形成了加拿大纪录片生产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电影局在格里尔逊领导下摄制了著名的两套专题系列片：《加拿大坚持战斗》和《全世界在行动》。《加拿大坚持战斗》共13集，表现加拿大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影片不仅纪录战争，也描写了战争中的人以及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全世界在行动》以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崛起和成长为主题，包括《各就各位，行动！》、《丘吉尔岛》和《罪人们》等片。《丘吉尔岛》还为加拿大首次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金像奖。

在拍摄以上两套系列片的同时，国家电影局还拍摄了关于加拿大文化、教育和民俗等方面的专题系列片。例如有一套系列片名叫《加拿大人文地理》，包括《钻探能手》、《诺梅塔尔》、《捕鱼为业》、《白头》等片。影片表现了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与所在地的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系列片《吐克图历险记》通过一位因纽特民族的儿童参加狩猎、打鱼、驯养动物、收藏心爱的东西等活动，生动地介绍了这一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居住条件以及穿戴爱好等民俗风貌。这类影片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文献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影片发行方面，国家电影局在全国建立了发行网并组织了巡回放映队，把影片送到矿山、工厂、农村甚至边远的人口稀少的居民点，使这些影片真正起到了在加拿大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之间沟通感情，促进了解，有利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国家电影局又在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地设立驻外机构，把反映加拿大各方面风貌的影片输出国外，让世界人民了解加拿大。

格里尔逊任职期间还为加拿大开创了动画片的摄制工作。加拿大的动画片电影始于30年代。1941年，格里尔逊聘请英国青年艺术家诺曼·麦克拉伦主持动画部的工作。由于麦克拉伦的刻苦努力，不仅本人成了动画片制作大师，创作了《邻居》、《椅子的传说》、《双人舞》等优秀影片，而且带动了整个加拿大的动画片创作。加拿大动画片以其卓而不凡的艺术风格和实验性、探索性为世界所瞩目，不仅有广博的内容和多样的类型，而且运用造型手段和媒介材料极广，采用了包括如木偶、泥塑、剪贴画、木刻、蚀板画、手工刻制以及真人与动画的混用等多种手法，而绘画一类就包括素描、水粉、水彩、蜡笔画、水墨画、线条画以及用醋酸浸泡过的蜡笔作画等多种门类。进入80年代后，利用计算机绘制动画成为加拿大动画片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标新立异的实验和探索精神，使加拿大的动画电影不断产生出新的美学风格和技术手段。而且，加拿大动画电影工作者革新了传统动画片观念，创立了“成人动画”类型，产生了《欧律诺姆》、《转世》、《一块土地的梦想》、《漫步》、《我们是谁》、《假日》、《E》、《主席——椅子的资历》等力作。这些影片以丰富奇异的想象力表达艺术家们对人生的感受和对社会的探索，其内容从历史、文化、艺术、现实、心理、政治寓言直到人物传记、科教，等等，几乎无所不包。“成人动画”的出现大大扩大了动画片的视野，改变了人们通常将动画片视为“小儿科”的偏见，对世界美术电影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进入了“冷战”状态。1945年底，格里尔逊因受到政治迫害，离开了加拿大。战后，加拿大的纪录片风格发生了变化，战争年代的纪录影片有过于直露的宣教特征，缺少对美学风格的追求，战后则逐步走上了一条注重美学风格和追求个人风格的道路，出现了《加拿大面面观》、《黄金城》、《宇宙》、《直率的眼睛》、《穿踏雪板的人们》、《白求恩》、《备忘录》等影片。其中《加拿大面面观》是一部由几位导演联合摄制的系列短片，每个导演各自寻找一个富于个性，同时又能表现出加拿大生活某一方面的人为主人公，试图藉此而寻找加拿大的民族特性。《黄金城》完全由1898年淘金热时涌向克隆达克小城的人们拍摄的黑白照片剪辑而成，静止的黑白照片与富于感情的解说使影片具有着一种浓郁的怀旧色彩。《穿踏雪板的人们》记录了魁北克地区某乡村举行的一次穿雪鞋竞走的业余比赛，影片一反传统纪录片的明确、严谨以及透明的古典风格，而追求一种自然、松散的“直接”的现实，同时又注重表现出导演独特的个人视角。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纪录片在结构、风格乃至主题等方面日益走向复杂化和深化，其中尤其突出了导演对对象的理解和介入，以及一种个人感受的表达。如拍摄于1964年的《白求恩》，主题并不在于历史或传记，而是集中于一个个人战胜自我和困难的非凡勇气以及一种复杂的性格。《备忘录》也是从个人化的角度对纳粹的暴政进行的一次反思。进入80年代后的加拿大纪录电影在60年代注重个人的风格和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发展，并不断丰富着其艺术观念和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加拿大法语地区的影院几乎每年要从法国输入相当于法国影片年产量80%的法语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截断了这方面的片源，而美国影片连法语字幕都没有，所以法语区居民产生了自己拍片的想法。于是，法语居民集中的魁北克省便逐渐成为制作法语影片的基地。从1944年到1953年，魁北克出现了拍法语片的第一次高潮，拍摄了《肖邦神甫》、《乡村本堂神甫》、《受难儿童小朝霞》等影片。这些影片受天主教影响严重，道德观念非常保守，以宣扬教义、劝人忍辱负重为主题。1956年，国家电影局由渥太华迁到蒙特利尔，客观上促进了法语加拿大电影的兴起。在此以前，英语加拿大影片的生产占统治地位，从那以后，法语纪录片乃至法语故事片便后来居上了。国家电影局迁到蒙特利尔不久，成立了各自相对独立的英语部和法语部。在此以前，电影局很少摄制法语片；如今，一批关心国际电影运动和热衷于电影理论探讨的法语电影工作者，如米歇尔·布洛、克洛德·于特拉、吉尔·格鲁等人，回到故乡，开始尝试摆脱传统手法，着手创造一种新的电影语言。到了60年代，魁北克兴起的独树一帜的“魁北克电影”，把纪实风格与虚构的故事结合起来，成为加拿大电影复兴的标志。从那时开始，萎缩了几十年的加拿大长故事片生产逐年上升，从每年五六部上升到每年四五十部甚至六十部（大约2/3是在魁北克拍摄的），并且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故事片，如《独来独往或者成群结伙》、《雷雅娜·帕多伐尼》、《照录无遗》、《袋中猫》、《来往于海水和淡水之间》等。法语导演们在艺术上锐意创新，在60年代终于在加拿大电影中成为主流力量，为加拿大新电影的复兴开辟了道路，从那时起加拿大电影的面貌便焕然一新。1968年，加拿大政府成立了电影发展公司，对国产片生产实行资助，这对促使制片业出现兴旺景象产生了重要影响。

加拿大新电影的标志，就是将纪实手法与虚构的故事牢固地结合起来。这一方面是受到60年代初全世界掀起的一股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电影美学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加拿大电影具有悠久深厚的纪录片传统。一般认为，1962年由三位蒙特利尔大学的学生——德尼·埃鲁、德尼·阿冈和斯蒂芬·威纳所导演，并得到专业电影工作者米歇尔·布洛、吉尔·格鲁等人协助摄制的影片《独来独往或者成群结伙》是这一新创作倾向的第一部作品。影片描绘了60年代初大学生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爱情、不幸和幻灭。片中人物全都由大学生自己担任，他们被一一叫到摄影机前诉说自己目前的处境和日后（或者日后可能遇到）的处境。影片通过剪接对两种生活进行了对比，初步显示了新的艺术手法的特点。1963年，克洛德·于特拉拍摄了影片《照录无遗》，影片内容是导演和他的妻子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叙说当年恋爱的经历，这部影片将即兴创作和传统叙事、悲剧气氛和喜剧情调融会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自传成分。1964年，由吉尔·格鲁执导的《袋中猫》被认为是60年代初魁北克青年处境和心态的最确切的写照。影片描写一对已濒临决裂边缘的青年男女之间长久的对话，其实更多的对话是在他们与自己内心之间展开的。他们想弄清自己的处境，同时又担心无力改变现状。最终完成纪实与虚构结合并成为加拿大新电影第一部经典杰作的影片，是米歇尔·布洛在1967年拍摄的《来往于海水和淡水之间》。影片的情节发展是单纯的、直线的：北部沿海有一位青年到蒙特利尔来找工作，很不顺利，幸而结识一家小饭馆的女招待，心灵上才得到些许慰藉。由于工作无着，他百无聊赖地去参加一场歌咏比赛，竟然一举成名。平步青云的歌手开始同一位已婚妇女往来，受冷落的女招待于是同他绝交。他在苦闷中曾多次回乡探亲。他每次重返蒙特利尔，他的艺名都益发走红。但他一心系念着当年的心上人——女招待，不幸的是他发觉女招待已与别人结婚。在这部影片中，米歇尔·布洛手法细腻地把纪录片所应用的各种技巧，综合进故事片的叙事框架中。有些场面已经分不清排演和即兴表演、场面调度和真实生活的界线。米歇尔·布洛是摄影师出身，对摄影机捕捉气氛的性能敏感至极，影片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以及蒙特利尔街市的气氛，他都表现得十分真切，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加拿大电影自《来往于海水和淡水之间》起，几乎在每一部影片中都留下纪实风格的印记，甚至美学追求完全不同的导演，在作品中也毫不例外地加进这种成分。这种被称为“直接电影”的纪实性很强的影片，其内容干预社会，发表评论，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过程，在拍摄时不用严格编写的剧本，强调即兴创作，采用轻便摄影机和同步录音，多用长镜头拍摄松散的场景以及使用非职业演员等。可以说这种风格构成了加拿大当代电影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成为加拿大电影的最大特色。

电影史家一致认为，加拿大电影在60年代最重要的是魁北克电影，即法语电影。英语电影相比之下逊色得多。但这并不是说英语电影中就没有重要导演和重要作品了。在纪录片导演中，阿伦·金、朗·凯利、吉尼·劳伦斯等人取得了较高的成绩。阿伦·金的纪录片《下等酒馆》和《瓦伦达尔》把镜头瞄向了社会生活中不被人们注意的方面。在西部沿海的温哥华，也形成了一个在电影探索和实验方面走得更远的学派，如里梅尔和阿尔·拉祖蒂斯。里梅尔的处女作《一平方英寸的地盘》，受快速拼贴美学的深刻影响；而他的《候鸟飞迁》则反映了他的泛神论思想。他们的电影实验具有探究文化根源的深意，发掘古老的印第安文化的蓬勃生命力。英语故事片导演中，唐纳德·谢皮勃于1970年摄制的《顺路而下》以及于1973年摄制的《朋友之间》，虽然有明显的美式模式的痕迹，但在纪实手法上同法语导演们相当接近，而且具备一定的艺术个性。西尔维奥·纳里扎诺导演的《老师难当》（1977）、菲利浦·博尔索斯导演的《灰狐》（1980）和安娜·惠勒导演的《忠诚》（1986）等都在摆脱好莱坞模式的影响，在探索民族题材和民族表现手法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法语影片自70年代以来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影风格由纪实与虚构相结合转向了明显的“文学性”，从关注社会现实转入探索更深刻的人的内心，从纪录外在的现实进而反映内在的世界。成就最显著的导演是德尼·阿冈，拍摄了《棉絮沾身》（1970）、《雷雅娜·帕多伐尼》（1973）、《美洲帝国的衰亡》（1986）和《蒙特利尔的耶稣》（1988）等著名影片。60年代新电影的开创者们如米歇尔·布洛、克洛德·于特拉、勒费弗尔、拉勃莱克、拉莫特和富里埃等人，在七八十年代都有新作问世，重要影片有《卡穆拉斯卡》（1973）、《命令》（1974）、《铁皮笛》（1983）、《梦幻的岁月》（1983）、《春分》（1985）等。青年导演也不断涌现，弗朗索瓦·拉蓬兑、伊夫·西蒙诺等人拍摄了《亨利》（1985）和《巴桑的疯子们》（1986）等影片。这一时期的加拿大电影风格、题材更加多样，在注重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同时，一些影片也顾及了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1979年，加拿大电影艺术科学院成立，每年评选本国影片，并设有奖励。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电影节有约克敦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温哥华国际动画片电影节；自1976年起，还在多伦多举办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电影节。其中最著名的是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1977年由魁北克省文化事务部在蒙特利尔市创办。该电影节每年举行，为期10天左右，主要目的是鼓励各国影坛人士间的往来，促进各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并使蒙特利尔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场地。主要活动有：故事片和短片比赛、故事片和短片会外映出，每届举办一个国家影片的专场映出、本国影片专场映出、美洲影片专场映出等。主要评奖有：故事片的美洲大奖、男女演员奖、评委会特别奖，短片的蒙特利尔大奖、评委会特别奖等。

（二）著名导演及其作品

在加拿大电影艺术家中，诺曼·麦克拉伦占有突出的位置。麦克拉伦1914年生于苏格兰，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艺术学校。1934年参加了格拉斯哥电影公司。1933年，拍摄处女作《无题》。这部影片既无故事，也无人物形象，而是全部用手工在正片片基上染印各种色彩制成。1935年，麦克拉伦受到格里尔逊的赏识，被引荐到伦敦邮政总局的电影部工作。1933年至1937年间从事实验短片和动画片的创作，曾参加在胶片上直接着画和在光学声带片上刻画声音的发明创造，作品有《从七到五》、《彩色鸡尾酒》、《无边的地狱》等。1939年至1941年在美国试验彩色胶片上的绘画。1941年应格里尔逊之邀去加拿大，依然以他的直接在胶片上绘制形象的拍摄方法，先后拍摄了4部短片，观众看惯了一般的宣传片，看到这类影片时感到耳目一新。不久，加拿大国家电影局任命麦克拉伦为动画电影的负责人，要他筹建动画电影部，招募并培训专业人员。1943年后完成一系列动画片，有《美元舞》（1943）、《小提琴》（1947）、《正是时候》（1951）、《邻居》（1952年，获奥斯卡奖）、《空洞无物》（1954）、《椅子的传说》（1957）、《教条》（1964）；运用抽象画表现音乐旋律的《垂直线》（1960）、《水平线》（1961）和《马赛克》（1965）。60年代末至70年代，用传统技法完成《双人舞》（1965）和《阿达日奥》（1972）。1975年，制作了如何拍动画片的影片。四五十年代，麦克拉伦曾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前往中国和印度等地培训电影从业人员。麦克拉伦在四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共拍摄了七十多部短片，这些影片一般都不超过20分钟，最短的才半分钟。

按照基本原理，动画电影是用线条画出人物或其他被拍摄主体的分解动作，再逐个拍摄，组成一个完整的动作（成一段活动）。但是，麦克拉伦除了拍摄常规动画片外，大部分影片是用小刀或尖锐的器具（包括大头针）在胶片上直接刻画出图形，再拍摄或直接用印片机曝光。有时，他甚至在声带上直接刻画出声迹，使这种有声动画电影完全不同于一般动画。这种直接画或刻画的短片在麦克拉伦的影片中占有很大比重，例如1960年的《垂直线》，就是用铁笔与尺在35毫米的黑白原底片上刻画而成；而1959年摄制的《宁静》和《早寄圣诞卡》则是用小电锯（牙科医生用）在16毫米和35毫米的黑白底片上刻下线条或图形，有的彩色是用手工直接染印的。另外，麦克拉伦也常常利用摄影机的不同拍摄速度和其他技巧，使各种静态的物品（例如一页纸，一块手绢等）动起来，以此来表现动作本身所包含的幽默感与诗意。在一些影片中，麦克拉伦则使用人体的动作，如《邻居》、《双人舞》、《慢板的芭蕾》（1972）和《那喀索斯》（1983）都是借助于摄影机的速度变化和光学镜头的巧妙运用来表现人体动作在时间和空间内舒展过程中的微妙的美。

麦克拉伦创作的另一个特点还在于他从不拘泥于任何既定的电影观念与分类，而总是使人们对电影获得一种新的理解。作为加拿大动画电影的带头人，他对于加拿大动画片的影响不仅在于某一种风格技巧的建立，而且更在于他的创作所激发起的广泛的实验性和一种“成人动画”的观念。他的影片总是直接或者曲折婉转地表达了他在生活中的某些感受，以及他对现实所做出的某些思考，蕴含着一种或深或浅的哲理。拍摄于1952年的《邻居》，在“冷战”空气阴森逼人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麦克拉伦作为一位有良心的艺术家反对黑暗势力的勇气。该片结尾部分，银幕上出现了使用多种民族语言的字幕“爱邻居”，在当时表现这样的和平主义主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识的。麦克拉伦的影片既是以孩子为对象的，也同样是为成年人而制作，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为整个人类拍摄的。其中许多影片，主题之重大，内涵之深邃，在传统观念看来，几乎是动画片这一轻简的形式所难以承载的，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成年人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完全理解其中的寓意。

麦克拉伦对加拿大电影所做的贡献，使加拿大电影跻身西方现代艺术的先锋行列。欧洲影评界认为，麦克拉伦是“一位杰出的现代派动画电影艺术家”。他的动画艺术同美国迪斯尼的《米老鼠》、《唐老鸭》等通俗性动画片风格迥然不同，大大扩展了动画片的表现领域和美学风格，为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麦克拉伦不仅自己创作影片，还为加拿大的动画片制作培养出一批艺术上有独到之处的新人，使加拿大动画片在国际影坛享有独树一帜的殊荣。

1987年1月27日，诺曼·麦克拉伦逝世于加拿大魁北克，他虽然不是出生于加拿大本土，但始终以加拿大“民众的公仆和艺术家”自居，并引以为傲。

1941年出生于加拿大本土魁北克的德尼·阿冈被公认为是加拿大电影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编导之一。他成长于一个十分刻板的天主教家庭，曾在耶稣会学校就读9年的时间，后入蒙特利尔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他在学生时代，就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拍摄了一部反映60年代蒙特利尔大学生生活的故事片《独来独往或成群结伙》。那正是魁北克“直接电影”兴起的年代，这部影片也就成为青年一代参与“直接电影”的一个标志。大学毕业后，德尼·阿冈从事电影工作。他先在加拿大电影局拍摄了几部纪录片，后又到独立制片机构拍摄故事片。

德尼·阿冈的影片几乎全都显示出他的历史学修养和“直接电影”的影响。作为深受“直接电影”影响的导演，德尼·阿冈善于运用纪实手法，再现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气氛；深厚的历史学修养，则使他总是把现实置于历史和未来的坐标上加以观察。所以，他的影片中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往往超出简单的背景作用，而成为影片叙事中的实体。1973年拍摄的影片《雷雅娜·帕多伐尼》，讲的是一位承包商一面同政府官员周旋，争取承包一项能获巨利的工程，一面又不动声色地派人杀死自己的不忠实的妻子，并让人把尸体装进预制构件的模子里，灌注水泥，消尸灭迹。当时蒙特利尔正在兴建一条高速公路，承包商也确实竞相投标，并向政治官员施加种种影响（拉拢、行贿等等）。影片中承包商讨好交通部长和蒙特利尔市市长的情节，成为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气氛的忠实的再现，那具被埋入水泥构件中的尸体，也就成为大工程幕后阴谋的象征。社会纪实以及隐含的社会批评是这一时期德尼·阿冈影片的突出特点，类似的影片还有1975年拍摄的《吉娜》，而1970年拍摄的《棉絮沾身》由于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而被国家电影局扣留，长期未予发行。

1986年，影片《美洲帝国的衰落》的成功使德尼·阿冈成为加拿大最享国际声誉的电影导演。该片获得包括“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奖”在内的20多项国际、国内奖。片名有意与历史学名著《罗马帝国的兴衰》相类同，体现出具有历史意识的德尼·阿冈拍摄本片的寓意。他借助影片中人物的谈话，映射出他本人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看法：罗马帝国覆亡时罗马人的幸福观，同当代西方社会的幸福观有近似之处，共同点就是都把个人幸福的追求作为生活的惟一目的，而这种幸福的追求几乎只局限于食和色的感官享受，也就是人的动物本能的无节制的放纵。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面临衰亡或崩溃之时才能出现这种幸福观的极度膨胀。《美洲帝国的衰落》就是通过一次聚餐会上，身份为知识分子的四男四女的自我表白，展示了身陷文化“死胡同”中的现代西方知识界的痛苦迷惘心态。影片的悲剧感在于这些不顾廉耻的知识分子虽然为了感官享受而放纵，他们却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其实不可能得到幸福。不过影片并没有对其中的人物作任何道德意义上的褒贬，德尼·阿冈甚至对他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他在一次接受访问中承认，在片中人物的身上，有他朋友们的影子，还有他本人的影子。所以，影片只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状况，对那个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作一次深刻的展示。

摄制于1989年的《蒙特利尔的耶稣》是德尼·阿冈的又一部杰作。这部影片探讨了作为美洲帝国文明，同时也是西方文明的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已经摇摇欲坠，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美洲帝国衰落的征兆。德尼·阿冈出生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由他来拍摄这部涉及宗教信仰的影片，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圣经》是一本古老而又神秘的书，其中矛盾百出，你只要需要，可以任意引用……你可以干尽丧心病狂的坏事而自称是基督忠实追随者。有些文明整个被消灭，也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干出来的……”《蒙特利尔的耶稣》是一部带有辛辣嘲讽意味的影片，德尼·阿冈在同一个故事里将最残酷的悲剧和最滑稽的喜剧融会在一起。影片的主要情节是一些青年男女演员应聘在教堂剧院的耶稣受难戏里扮演耶稣和其他角色，德尼·阿冈把片中的耶稣受难戏当做当代社会讽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并特别抨击了新闻媒介，表明新闻媒介完全是当代社会生活的金钱交易所。《蒙特利尔的耶稣》是当代社会的一幅宏伟的画卷，其风格既残酷又滑稽。

进入90年代后，德尼·阿冈执导了第一部英语片——黑色喜剧片《爱情和尸体》。影片主人公是两位共租一套城市公寓的青年男女：大卫是玩世不恭的男同性恋者，坎迪是位书评作家，她渴望找到理想男友，却始终未能如愿。大卫建议她“不要与正人君子约会”。于是，坎迪频频参加各类稀奇古怪的约会，各式各样的男友匆匆走进她的生活，又被她匆匆推开。这些人不是行为变态，就是患有厌女症。她甚至还遭到女同性恋者的跟踪骚扰。一个杀人犯也时常在公寓楼下的阴暗角落游荡。影片从性的角度揭示人性和社会的深层意蕴，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德尼·阿冈以冷峻的电影语言揭示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异化及其潜藏着的种种危机。


后记

虽然我们接触和研究加拿大的时间并不算长，可是对加拿大却可以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这不仅因为加拿大是一个质朴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国家，而且因为我们结识了许多情深谊长的加拿大朋友。他们中有不少是在加拿大很有地位和名望的学者，可他们却像普通人一样平易近人，和他们交往真正能体会到人间友情的可贵。我们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常常得到他们各种各样、直接间接的帮助。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完成这部有关加拿大文明的著作，既是我们加深了解加拿大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重温与加拿大友人的友情的过程。

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不容易的。只从有关的书本上、文字上了解，虽然非常必要，却是不够的。只在这个国家住上一段时间、或者访问过几次，虽然也完全必要，然而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必需与这个国家的人们有较深入的交往，与他们有思想和心灵上的碰撞。

在这方面，我们自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们完成的每一样有关的工作，都得到了加拿大朋友的关心、祝福和帮助。今天当我们完成这部著作时，我们首先要感谢所有这些朋友，感谢他们的友谊和帮助。特别要提到的是博洛克大学的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博士、多伦多大学教授克雷格·布朗（Craig Brown）先生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前任文化参赞乐静宜（Gilliane Lapointe）女士。

对参加这部著作写作的各位学者，我们也要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这部著作能够顺利完成。

“加拿大文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我们的探索只能说是开始。我们还将继续努力做下去。本书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帮助我们今后做得更好。


姜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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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文明黎明曙光的象征——旧石器时代绳文人面，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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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羊角，洪积期石器，距今约30万年前，现已绝灭的一种动物的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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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乳房神古坟石棺内壁右侧壁画，绘有戴冠人像，古坟时代，熊本县山鹿市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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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背婴女性像，古坟时代后期土偶，厉本县鸡冢古坟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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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圣德太子画像，据推测为7世纪作品。圣德太子于6世纪引进大陆佛教，积极吸收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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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隆寺西院伽蓝全景，圣德子敕令兴建于607年，位于奈良，日本最古的寺院建筑之一。寺内壁画、工艺品等，代表飞鸟时期美术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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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去大正殿，祭礼大国主命神的神社，原始神道最古的建筑模式，现存大神是按照古来的模式分期重建，于1744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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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铜小幡飞天，法隆寺珍藏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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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招提寺金堂，招提寺由东渡的唐僧鉴真建于759年，金堂在鉴真圆寂后由其弟子兴建于763年以后，现存的天平时期惟一的大殿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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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鉴真和尚像，塑于763年，日本最早的真实人物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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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源氏物语绘卷（部分/图），物语绘卷的最高峰，最通过吸刷我国唐代绘画艺术而产生的大和绘，传12世纪中叶宫廷画师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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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僧形八幡神像，平安时本受容佛教过程，将神道佛教融合，归依本地佛陀，开始造本地佛像

[image: ]


13 金刚力士像，象征镰仓武家时代（1185-1333）的力量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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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桂离宫御幸门和竹篱笆，桂离宫1614年建于京都，代表日本传统建筑的简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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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东照官阳明门，东照官1634年建于日光，祭祀德川家康将军的神社，代表武家时代的豪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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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女人，雕塑，通过丰满的肉体，表现女性的自由与意志，荻原守卫作。明治维新后，传入西方艺术精神，在洋画和塑像方面展现了女体的力与美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刷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神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十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计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罗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计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张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神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上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开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闰西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到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文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神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特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寻。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享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享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的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是时，享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角，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角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欠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仁和文大读者不吝指正。


本卷撰稿人


叶渭渠


绪论；第二章四、五；第三章八；第四章五；第五章一、二；第六章四；第八章三；第十一章一、二、三、四。


王家骅


第一章一、二；第三章二、三；第五章三、四；第六章一；第七章三；第九章二。


唐月梅


第一章三、四、五；第四章三、四；第六章五；第七章七；第九章四；第十章四、五。


高洪


第二章一、二、六；第三章一、四、五、六、七、八；第四章一、二；第五章五；第六章一、三；第七章一、五、六；第八章二；第九章三。


汤重南


第六章六；第七章四；第八章一、四；第九章一、五、七；第十章一、二、三。


本卷序


叶渭渠


关于世界文明的基础研究，在我国仍是草创阶段。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教授主持下，不仅将这项基础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点研究课题，而且列为国家社科研究的重点项目提上了日程。如今，经过参与这项课题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作为第一阶段的成果——《世界文明》普及本和图说本开始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与读者见面。第二阶段的《世界文明史话》、《世界文明史》学术版研究编写工作即将展开。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作为《世界文明》总主编，汝信教授责成我主编《日本文明》分卷，我深感才学疏浅，难以胜任。幸好承蒙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唐月梅教授、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教授、日本研究所高洪副教授和南开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王家骅教授鼎力合作，始释重负，承担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们有关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偏重政治学科、经济学科而忽略文化学科；而世界文化学科研究，包括翻译和介绍，重西方而轻东方，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多年来，社会科学界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为改变这种状况从各方面扎扎实实地工作着。据我所知，其中有两项大事业，一项是汝信教授总主编的这套《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史》，其中东方文明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项是我国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凡五百种。内中“日本文化编”也令我负主编之责。这两项都是极其重大的世界文化、文明的基础研究，是跨世纪的学术工程。我相信随着它们的进展与完成，对于改变目前的局面将会起着开拓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社会科学界的这种努力刚刚起步，就引起国外舆论界的关注。日本共同通讯社发表的一篇供地方报纸刊用的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的走向》中说：中国学界“出现了重新编写迄今用西方的语言和思想所编写的历史的动向”，并以《东方文化集成》为例，强调这是中国“集东方个别史大成的事业，以取代迄今以欧洲中心来编写的文化史、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项为了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见日本《德岛新闻》1997年3月15日）。

读了上述文章，引起了我这样的思考：迄今某些西方学者在编写世界文化史、文明史，尤其是在编写东方文化史、文明史的时候，无论使用的语言和指导的思想，往往带上几分傲慢与偏见，总是给人一种西方文化、文明优越的感觉。不可否认，西方有过古希腊的文明传统，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文艺复兴，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绝不能忽视世纪末思潮也给西方文明带来诸多消极的因素。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抹杀东方有过比西方更古远的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更加辉煌的人类文明的事实。只是近代以来，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推行殖民主义的结果，致使东方近现代文化和文明暗淡了昔日的光彩。但随着今天东方人民的觉醒，东方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和压迫，走向政治的独立、经济的繁荣，面向21世纪即将迎来文艺复兴，创造出属于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更辉煌的东方文明。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一个历史的任务就落在我们中国学者、崛起的东方各国的学者的肩上。我们的确要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编写出客观、公正、平等、科学的东方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批判和克服迄今以欧洲中心主义所编写的文化史和文明史所存在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东西方文化、文明交流的调和中，东西方将会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光辉的未来。

日本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千余年融合东亚大陆古代文明的悠久历史，又具有百余年调适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新鲜经验，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有过自己的光辉时代，也出现过“汉风”和“欧化”的思潮，乃至一度陷入文明的黑暗时代。它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最后建立了以“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从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明，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一起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编写世界文明史的时候，日本文明这一部分是应该占有它应有的位置的。同时在日常的政治概念中，一般将日本划入西方的范畴；或者将日本文明视作西方化的文明。实际上，日本文明的生成是以本土原始文明作为根基，而与外来文明的长期交流、重新整合而发展起来的，它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性质。日本文明无疑属东方文明体系。我们设计这个研究课题，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的。《世界文明书系》的本分卷《日本文明》编写的构想，在绪论中已经谈及，在此恕不赘言。

我们第一阶段研究《日本文明》（普及版）的结束，将是第二阶段研究《日本文明史》（学术版）的开始，任重道远。为了做好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本书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仁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在此谨表谢忱。

1998年3月



绪论 日本文明的研究课题

文明的定义，是指人类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特别是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学术、宗教和艺术的成果，并由此提升而凝聚成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文化思想的统一体。

人类活动创造了文明，文明的成果又推动了人类活动的发展。由于人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地理环境、不同的文化景观和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态之中，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学术、宗教和艺术，并在相互交流中自然地逐渐形成了世界分属东西方的两大文明体系——东方文明渊源于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西方文明渊源于希腊的古代文明——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根植于本国、本地区、本民族赖以生活的自然、风土和人情之中，是自己自发育成的；同时又是在与他国、他地区、他民族的文明的交流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明。作为世界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日本文明，也是沿着这一历史轨迹形成与发展，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文明与中国文明同属东方文明体系。在历史上，日本古代文明受到东方的大陆古代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甚大，近现代文明则接受了西方异质的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这种日本文明的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鲜见的。但是，不能认为日本文明是外来的文明，是汉化的文明或欧化的文明。应该说，日本原初的文明仍然是自发生成的文明，而且经过历史的洗练和提升，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质。原始神道就是在日本岛国的自然风土中培育出其“自然本位”和“现实本位”的本土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孕育出本土原初的色彩观和自然观——原始审美意识的萌芽。这一本土思想的原质成为孕育日本文明的河床。其后产生的原始的咒语、歌谣、祝词、神话、传说中所表现的言灵思想，也无不是根植于日本本土固有的神道信仰。

日本本土原始文明成因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就是国民性格形成，对于文明的自发产生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同一民族生活在同一的自然风土、社会条件和宗教文化形态下，这些相同的诸因素作用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会铸造出其相同的基本性格。基本的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对其民族的实际生活乃至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未分化为阶级之前，这种相同的民族性格特征，自然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文明形成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民族性格是形成日本文明特征的基础，反过来日本文明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反映。

由此而产生的日本文明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并成为引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明的根基。

因此，我们研究日本文明，首先要研究存在于日本民族在生活实践中自力创造的宗教、艺术和学术的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凝聚而成的起伏流动的文明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的文明精神，在日本文明发展史和对外文明交流史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其次要研究日本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冲突与调和中，消化和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分子，创造性地发展自己的文明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研究日本文明在内外因素的历史联系中，其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这两者是研究日本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

古代日本引进中国文明经过近千年的消化过程，至平安时代才完成了本土化。同时还不断地继续引进又不断地继续消化。从神佛融合、儒学朱子学日本化，到老庄思想变种、禅宗世俗化等等构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艺术精神到审美意识的主体性的坚持，到创造独特的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比如文学方面的和歌、物语、俳句、浮世草子等；戏曲方面的谣曲、狂言、能乐、净琉璃、歌舞伎等；绘画方面的大和绘、浮世绘等，都是在自己民族的风土中创造出来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财富。

明治维新以后近百余年，经过了两次文明开化，吸收西方文明至今仍处在不断消化的过程，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任务。近代的自我从确立到丧失，又艰难地再确立，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如此，它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已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日本与外来文明——无论是与古代的中国文明或近现代的西方文明的交流中，从冲突到调和的过程反复交替地出现过“汉风化”、“欧化主义”的风潮和“国粹主义”的风潮，而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两种风潮的反复出现的周期，古代长些，近现代短些；其广度和深度也不尽相同。不过，日本文明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摆脱了两种将某一种文明绝对化的极端倾向，建立以“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为导向的、与外来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发展机制，在坚持外在交流的主体性的情况下，保持两者的平衡而达到融合。这种机制必须建立在对两种不同特征的文明都有自觉认识的基础上，彼此取长补短才能完成。

日本文明创造性的发展，坚持了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本土文明的主体作用；一是坚持多层次引进及消化外来文明。可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日本文明如此热烈执着本土文明的传统，又如此广泛摄取外来的文明；如此曲折的反复，又如此艺术地调适和保持两者的平衡，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新的文明体系。我们研究日本文明，力求透过日本文明发展的史实及其表现出来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从整体上把握日本文明发展的关键问题，即把握对上述两个基本点的坚持中出现的碰撞与冲突、调适与融合的积极内容，并在这个基础上阐明东西方文明体系间发生碰撞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和最终将走向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汇与融合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是世界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

正如李大钊早就指出的：“自间固有之文化大抵因某民族之特质与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焉必于是等文化不认其中之一为绝对，悉摄容之而与以一定之位置与关系始有产生将来新文化之资格。若而民族于欧则有德意志，于亚则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在能别创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综合从来之一切文化之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处。（中略）愚确信东西文明调和之大业必至两种文明本身各有彻底之觉悟，而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即介绍疏通之责亦断断非一二专事模仿之民族所能尽。”（《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日本文明这一历史经验是丰富的，值得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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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器，绳文时代的各种变化多样的土器


第一章 风土·语言·民族性与文明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剖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人，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
 
[1]

 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古人”（尼安德特人）的特征。

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千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

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
 
[2]

 而持“混血说”的学者，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计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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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日本，且继续向东日本和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语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可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宾语—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语）可能是从共同祖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于西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あ（a）い（i）う（u）え（e）お（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古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初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语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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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和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了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都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已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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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并立的状况。

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治状况。邪马台国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初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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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诏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枝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好太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大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都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二、风土与原始宗教思想

关于风土，从狭义来说，是指自然环境，如山川湖海、气候等。从广义来说，还包括民俗即所谓的“人情”。这里所说的“风土”是狭义的。风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它所负载的人群的文明成熟度及其特质。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侧，是呈弧形排列的岛国，南北长约3000公里。除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这四个主要岛屿外，其周围还散布4000余小岛。

日本多山，国土的67％是山地，大都被森林覆盖。主要山脉飞山、木曾山、赤石山，平均海拔3000米，纵贯本州岛中央，将其分为东向太平洋的“表日本”和西临日本海的“里日本”。因而，日本的平原少，河流短，地形复杂而富于变化。然而，日本这种地形的形成是较晚的，大约是在9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造山运动以后的事。日本的活火山多，地震多，或许与此有关。

由于日本列岛呈南北方向的弧形排列，地处北纬45度至北纬24度之间，其气候便有亚热带、温带与亚寒带的区别。加之，复杂地形与海流的影响，日本气候的地域差异也很显著。但是，大体上说，日本的气候受亚洲季风影响，是温暖、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其气候的特征是降水量大，既多雨，又多雪。日本列岛的年平均降水量为1700毫米，而作为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的西亚，其年平均降水量仅在500毫米以下，近代文明发祥地西欧的年平均降水量则在1000毫米以下。与同处东亚的北京（年平均降水量600毫米）、南京（1000毫米）、韩国的大邱（950毫米）相比，其降水量亦遥遥领先。在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太平洋一侧的日本，雨量较集中，6—7月是高温、多雨的梅雨季节，8月以后台风则经常带来暴雨。在冬季，日本海一侧，由于位居对马暖流（海面水温即便在冬季也可达5—10度）和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高气压的交汇处，成为世界上降雪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例如新县一带经常积雪4—5米。

降水量大便有利于树木成长。因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约占国土的2/3。加之日本列岛纵贯几个气候带，所以，日本具有富于多样性的森林生态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明具有“森林文明”的特色。

日本四周环海，而且在日本近海生息的动物种类亦很多。例如，地中海仅有海生动物1322种，日本近海则多达349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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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不仅为日本人提供了丰饶的食物来源，而且一直作为内外航路而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有时还会发挥保卫日本民族与日本文明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明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

然而，我们现在所见的上述日本风土，并非古来如此。其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

一般认为，自200万年前开始至约1万年前为止，地球处于冰河时代。冰河时代又可分为若干气候严寒、冰河发达的“冰期”和气候较温暖、冰河后退的“间冰期”，“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在严寒的“冰期”，冰河覆盖了陆地的30％左右，海面亦下降。在冰河时代，日本列岛的年平均温度，均比现在低6度左右。那时的海面降低，称为“海退”，要比现在的海面低100米以上。当时有陆桥将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相连结。冰河时代的最后一个“冰期”大约始自7万年前，其最寒冷的时期为25000年前至15000年前。当时的日本海被对马陆桥隔断，几乎成为湖泊。由于对马暖流不能北上，以致降雪减少，日本的气候寒冷而干燥，应属于大陆性气候。不过，依据花粉的考古学调查可知，当时日本的森林却比西亚和欧洲繁茂，在东日本多为针叶林，而在西日本则多为落叶阔叶林。当时的日本人虽也使用石刀型石器猎取古象、大角鹿等哺乳类动物作为食物，但更多地依靠采集森林中的树果（如橡、榛、核桃、栗）等植物性食品维持生活。

自15000年前开始，气候逐渐转暖。到了13000年前，降水量亦开始增多。与之相适应，在日本海一侧的多雪地区的森林中（主要在北纬40度以南地区），山毛榉、柞之类的温带落叶阔叶树逐渐增加。气候和植物生态体系的如此变化，不利于古象和大角鹿等生活于草原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生息。这时的日本人遂改用尖头石器，以捕获森林中的小型哺乳动物作为食物，并开始捕捉湖沼河川中的鱼类（如鲑、鳟），作为蛋白食品的新来源。人们已开始制造陶器，用于炊煮树果、山菜和肉类。日本人的生活越来越依存于森林的动植物资源，日本的森林文明由此而诞生。

大约1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全球的气候急速转暖。短短的50年间，年平均温度升高了7度。海面亦急剧上升，陆桥消失，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被大海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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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开始向大海寻求食物来源，用鱼叉、鱼钩等用具，捕捞鱼、贝类海生动物。在沿海地带遗留至今的许多贝冢，便是当年日本人食用海生动物的生动写照。日本的海洋文明由此而发生。

大约8000年前，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日本列岛多雨、多雪的海洋性气候至此才稳定形成。随之温带落叶阔叶林逐渐扩散到北纬40度以北，于是，关东地区及其以北多为落叶阔叶林，关西地区及其以西多为常绿阔叶林的日本森林生态系统也大体完成。因而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见的日本风土，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与同一时期的西亚大草原相比较，日本的风土更适宜人们生活，更容易获得食物。那时的日本人，春季采集山菜，夏季捕捞鱼贝，秋季采集树果，冬季捕猎野猪和鹿。年年如此，周而复始。人们劳动与生活的循环频率，与温带森林的季节性循环频率相互吻合，可谓人依存于自然，人与自然共生。

诚然，冰河时代结束后，地球的气候亦并非没有变化。大约5000年前，气候曾变冷。在西亚地区，气候干燥，草原沙漠化。于是，草原游牧民逐渐向水源较丰富的河滩地区集中。农民和牧民混合、集中，促成了城市文明的诞生。同一时期的日本，气候虽变寒冷，也出现“海退”现象，但仍湿润。在日本中部的八岳山麓和关东平原的西部，柞树林和桑树林依然繁茂。虽有部分日本人离开海岸地区，逐渐向上述内陆地区移动，但他们的生活仍然依存于森林，仰赖自然的恩惠，并未产生农耕或城市文明。这样的生活又延续了2000多年左右。

要追溯尚无文字记载时代的人们在这样的风土中生活所产生的原始宗教思想，实非易事。我们只有依靠有限的考古发掘品来进行推测。

大概当时的日本人已具有“万物有灵”思想。在距今5000—6000年前的石川县真肋遗址，曾集中出土了数百块海豚的头骨。它们呈放射状排列。与海豚头骨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长205厘米、直径45厘米的栗木柱，其正面有雕刻。从海豚头骨的人为有序排列和雕刻木柱的存在来看，在这里可能举行过某种仪式。民俗学的调查表明，日本的阿伊努族和东西伯利亚的一些少数民族，都曾有为猎获的动物举行“送灵”仪式的习俗。他们相信，郑重地为猎获物举行“送灵”仪式，将猎获物的精灵送回“精灵世界”，这些动物会重返人间世界，还会成为新的猎获物，以维持人们的生存。有的学者推测，5000—6000年前在上述遗址举行的仪式，或许就是为海豚举行的“送灵”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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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日本人，大概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的背后，都有精灵。日月星辰，电闪雷鸣，山河湖泊，草木虫兽，无不如此。它们既会给人们带来恩惠，也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于是，当时的日本人便祈求这些精灵不断给他们带来恩惠，并试图驱避那些给他们带来危害的恶灵。在日本各地均出土过1万年前至3000年前制造的“土偶”（陶俑）。初期制造的，只是在陶板上雕刻着人眼和肚脐等。此后又有具象或抽象表现人体的。这些陶俑的特征是，均为女性，而且是非写实的。乳房、腹部或生殖器部分被夸张、强调。有的陶俑则明显表现妊娠状态。这些陶俑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们都有缺损，而且显然是在被有意毁损后，分散丢弃在各处。有的学者认为，这些陶俑及其处置方法，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死与再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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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乳房、生殖器和妊娠状态的女性陶俑，实际是不断孕育新生命的象征。毁弃这些陶俑即象征死。但当时的日本人或许相信，这些作为孕育生命之象征的母性陶俑死去后，又有新生命再生。这不仅是祈求人的生命的新生，也是祈求作为其维生食物的动、植物的新生，祈求自然赋予人们更丰饶的恩惠。在青森县龟冈出土的、制成时间较晚的一个陶俑，则很独特。它的眼睛被夸张，其眼眶比现在人们所载的遮光墨镜还要大，眼眶中有一条细长的眯着的眼缝，透露出威慑与蔑视的神色。有的学者认为，这一陶俑可能是个护符，有咒术作用，可以驱避恶灵。
 
[11]



当时的日本人自然也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然而在最初，死者的灵魂与其说是可亲近的存在，莫如说是被恐惧的对象。从死尸的埋葬方式便能窥知这一状况。较早的埋葬方式是屈体葬，上下肢均弯曲，似乎被捆缚过。还有所谓“抱石葬”，把石头压在死尸的胸腹或腰部。还有的死尸的头部被套上陶瓮。这些做法仿佛是要镇压住死者的灵魂，防止死者再生而重返人世。在被发现的这一时代的数千座墓葬中，虽有的尸体佩带着玉、石、陶制的装饰品，但很少有为其死后生活准备的陪葬品，也没有后人供奉死者的遗迹。
 
[12]

 怀有亲爱之情供奉祖先，乃至形成祖先崇拜，恐怕是较晚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的事。

在日本的东北地区，还出土过一些陶制的假面具。大者有16—18厘米长，恰好可以覆盖面部。小者只有10厘米左右，可能是戴在额头上。有的学者推测，这些假面具可能是在祭仪上使用的。人们经过妆扮，戴上假面具，就可以被认为变成祖先的精灵，或者其他精灵。它们既可能发挥守护人们的作用，也可能是扮演被驱避的恶灵。
 
[13]



在这一时代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些动物形状的陶俑，如野猪、猿、犬、熊等。这些陶俑长约5—15厘米，均为黏土烧制。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些陶俑反映了当时的日本人已形成图腾信仰。然而，也有的学者指出，出土的动物陶俑数量很少，仅几十例，还不能说图腾信仰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习俗。

若从已出土的考古发掘来看，日本人最原始的宗教思想是“万物有灵”信仰。

三、色彩、自然观孕育古代文明的河床

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契机之一，是人类对色彩和自然本能性的反应。即是对色彩和自然的美的感觉和美的感动所引发的。也就是说，人类对美的感觉和感动，首先是与自然和色彩的美的素材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意识也是首先与色彩和自然的美的素材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考察日本文明，也不能不从自然美和色彩美开始。日本远古人受到美丽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和自然的色彩怀有深切的爱和特殊的亲和感情，对自然美和色彩美的感觉特别敏锐和纤细，并且含有丰富的艺术性。他们对自然的感受，首先是对自然的色的感觉。

根据佐竹昭广在《古代日本语的色名性格》一文的记载，日本的色名的起源是明与暗、显与晕两组明显对立的色，表现了两种光的系谱。也就是赤（明）、黑（暗）、白（显）、青（晕）四种颜色。这是由对光的感觉而形成的，这是日本人的原始色彩感觉的基本色。

日本考古学者对从弥生时代王冢古坟挖掘出来的壁画进行化验分析，基本上是含有白、黑、青、赤这四种色。其中的白虎、玄武、青龙、朱雀就是根据这四色观念而来的。从《古事记》所记载的神话故事中可以证明，古代日本人最初是以白与黑、青与赤的对称来表现色彩的体系。《万叶集》所涉及的色名，也主要是这四种基本色调。

根据《古事记》的神话故事，一开头就记述天神命令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去生产国土，他们一连生下四个岛，生下第四个筑紫岛，命名为“白日别”。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次出现“白”这个色名，以代表太阳的光之意。《日本书纪》也有类似的“白”的色名出现。它写到，天照大神在诸神舞蹈时，被从天城岩石门后面恭请出来后，漆黑的天空马上闪耀出希望之光。这时众神心情跃动，赞叹说：“啊！面白！”在这里，记述者将天照大神的豪光比作太阳的光，照射在众神的脸上，众神变得满面白光，表示勃勃有生气的意思。在《古事记》的神话中，天神常常是借助白色动物出现的，譬如坂神变白鹿、伊吹山神变白猪、倭建命神化为白鸟，等等，以白色来象征美神的圣洁。

日本古代人还以白的色相来表示美的理想，白是象征清明、纯洁的，同时又代表生命的力量。

这种白色的感觉文化，带上一定的伦理道德的意味，他们以白表示洁白的善，表示和平与神圣，它与黑表示恶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古事记》中就写到天照大神问速须佐之男命神：“你怎样知道你的心是纯洁的？”速须佐之男命神答道：“因为我的心是洁白的，我生了柔和的女子”，还说：“我无邪心。”《日本书纪》描写这段故事时更明确地写作“我无黑心”，以白与黑的对照来比喻善与恶。从这里可以看出，白黑两种色相是代表善恶，这里就存在原初文明包含了善恶意识的萌动因素。

这种色彩观与原初对神的信仰是分不开的，神道认为凡是带色彩都是不洁净的，惟有白色是—种神仪的象征。它崇尚白，并作为人与神联系的色。

作为文明的一种特殊追求，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富有巨大的诱惑力。而白是属于无彩系列，纯白只是—种观念性的色。也就是说，白是光谱构成重要部分，白在光线中显现，是多色在生辉、多色在动。缘此日本古代文明追求美意识的核心是“雪、月、花”，一方面是基于自然观，一方面与上述色彩观热爱白也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雪是白色的，月是白色的，花也是以白色为美的。据前田千寸的统计，在《万叶集》所颂的520首有关花的分色中，白类的花共204首，占首位。《万叶集》中最大的歌人柿本人麻吕就由于执著地捕捉白的色彩而被誉为“白的诗人”。

对古代日本人来说，青色的诱惑与白色的诱惑有同样的魅力。指正宗敦夫的《〈万叶集〉总索引》的统计，“青”出现的次数达80次，占古代色彩的白、青、黑、红的第二位，可见，青色在古代文化的色彩观的重要性。日语“青”这个词包括从青、绿、蓝至灰，有时甚至包括近于白的色，《万叶集》的歌就曾用“青”形容过云，青云就是带灰白的云。所以在日本色彩的视界里，“青”是一种非常广泛的色。《古事记》中就用青山、青垣山、青垣、青紫垣、青沼等等带青的色素，来形容人们赖以生存的山野和湖泊的自然环境。日本民俗学将与白、青相对立的黑、赤二色，称为“黑不净”、“赤不净”，属于禁忌的色。王朝《衣服令》将橡、墨二色排列在最末位，表示身份卑贱的人所穿用的衣服色。《万叶集》中就有描写贱民穿用“橡衣”，即黑衣之说。

日本传统的赤色，是具有两重或多重性格的。主要方面赤是代表血色、火色，属凶恶的颜色。赤和与之相近的黄——古代日本人对这两种颜色读音都相同，他们对这两种颜色的色感是没有区别的，混同—色的——都作为禁色，所以红染和黄染的使用率很低。王朝的《衣服令》中规定黄色也是表现低等级的色。《古事记》中除了表现“黄泉”指地狱之外，是不使用这个色系的。次要方面，赤色的表征是红太阳，又是一种神秘性的色。早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已经开始记述真赤土的丹色。万叶歌人是以红来表现—种热烈的感情色彩，形容爱心和恋情。

古代日本人一向崇尚自然色、简素的色，并形成其审美的传统。

从日本自然观的发展历史来看，日本神话首先经过自然神话而进入人文神话。古代神话从一开始就将自然作为神来崇拜，将自然和神—体化。《古事记》、《日本书纪》留下了许多自然神话的故事，它们开章就以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以此说明在日本最早的自然不是神创造，而是自然本身自力生成的，所以古代日本人将山川草木看作是神的化身，作为其崇拜的对象。日本自然观也由此而产生，并成为古代日本文明的特征之一。所以，在日本民俗信仰中，将太阳神视作最有灵感的、将古树和山视作神圣的东西，并非偶然。他们将树木视为神树，最早祭祀的是树木神。他们所信奉的神，不是高居在天上，而是栖居在树木上，是依附在树木上显灵。所以自古以来，日本人将神社建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日本民间信仰还有一种保护神，镇守在神林之中，以护卫人们的命运。所以日本固有的神道信仰先祖神，首先就是太阳神和树神，这表现了尊重自然的原始自然观。古代日本人生活在悠悠绿韵的岛国大自然中，首先接触最多的就是树木。树木是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它成为古代日本人自然观的根基。他们发现自然的五种元气，最先是从树木开始，其推移顺序是木、火、土、金、水五行相位，以木为首，就成了最初的自然观，成了日本的文化历史和文学艺术创造的源流。据日本学者统计，《万叶集》写的149种草木中，木就占66种。可以说，这恐怕是日本民族对木有着深厚的因缘以及密切的亲情的体现。

古代原初自然观重木的同时，也十分尊重与木相连的其他植物界，认为植物通过种子、发芽、成长或开花结果，不断轮回，以维系生命，表现出对生的强烈意识和幽雅的美。一位日本学者是这样说的：“日本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的美学支撑的”，“对日本人来说，自然就是神，生活如果没有神，就没有自然，也不能成为生活。也可以说，就没有日本的历史”。

从神话故事开始，神的慈悲沐浴着大地的草木，自然是生命的母体，是生命的根源，他们对自然怀有—种特别亲和的感情，对自然的爱，带来生活与自然的融合。这是人对自然的根本感情。可以说，人与自然的亲和与一体化，人与自然共生就成为日本文明的另一个特征。由此不难理解，日本最初的文明意识，不是来自宗教式的伦理道德和哲学，而是来自人与自然的共生，来自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民俗式的思考。日本古代文明就是从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思考历史，从这种自然中发现美的存在，进而创造文学的美。

以这样亲和的感情去注视自然、接触自然和捕捉自然，自然就成为产生季节感的媒介。由于这个缘分，古代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四季的变化、植物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性，这就是日本原初自然观最重要的特征。他们从这种感受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四季自然美。上述《古事记》、《日本书纪》开首的苇芽萌生就意味着春之到来，这是对季节感的萌芽。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观察之后，也就开始产生季节感。首先，日本古代诗歌的艺术思想源泉就是摄取自然景物及其在四季中的变化。万叶歌对四季异常强烈的关心和尊重，有些卷完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作品种类。全卷许多歌纯粹是季节歌，就是恋歌也或多或少地与四季的自然相结合。因为日本古代歌人认为在对季节微妙变化的感受中容易育成优艳的爱，而这种爱又渗透到自然和人的内面的灵性中，从而激发咏物抒情的兴致。万叶歌所表现的这种季节感，影响到其后整个日本文学的命运。

日本古代文学对季和季物的亲和和敏感，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人情味，使自然人情化。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以自然为友，以四时为友，很理解自然的心，人心与自然的心息息相通，人的生命的搏动与自然生命的搏动也是息息相通的。他们从—草一木、空中悬月，也可以敏感地掌握四季时令变化的微妙之处，抚摩到自然生命的律动，乃至从一片叶的萌芽和凋落，都可以看到四季的不停流转、万物的生生不息，甚至可以联系地球上—切有生命的东西也包括人的命运。所以日本古代文艺描写自然，是以自然来表现人的情感。尤其是和歌歌颂自然，一般都是歌颂富有人情味的自然。

日本古代文学对自然的感受方法与思维模式，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融进自然之中，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相互依存，可以亲和地共生于同一大宇宙中。人岂止不需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而且需要顺从自然，与自然对话、与自然和谐。人与自然的融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将自我投入自然之中，叫做“投入自然”；一是将自然吸收到自我之中，叫做“吸收自然”，无论哪一类，都是将人与自然一体化，即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所以它们在观察自然的时候，是直接楔入自然的生命之中，将自然看成是生命的整体，人也包括在其中。

古代日本人的上述色彩观和自然观，成为把握自然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同时也成为日本原初文明的潜质，孕育日本古代文明的河床。

四、语言的起源与文字的进化

人类语言的起源是自然的发声。人类语言的历史就是发音变迁史，也是人种起源和民族的形成史。发声达到交换语汇，就与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发生了联系。

因此根据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考察，关于日本语言的起源，是与日本民族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关形成各种的说法。

日本语言的起源，—说是：以日本民族起源于神代为根据，认为日本语也是起源于神代，在圣德太子使用假名之前就存在神代文字，它是改写汉字逐渐演变而来的。语言是产生文字的基础，文字的形成离不开语言的发达。根据考古学的精密考证，直至绳纹时代的许多遗物如土器、骨角器等，并没有一点文字的痕迹。这说明当时还没有足以将语言从听觉转向视觉的文字的技术。从出土的弥生时代中期、约公元1世纪初铸造的货币铸有“货泉”二字来看，这一说出示的“神代”的代表字体，与朝鲜谚语相近，它的一个音节分子音和母音，推测是参考西藏文字而制作的。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民族学来考察，都无法证实日本的“神代文字”传至了朝鲜和西藏。可以说，没有任何确切的论据足以说明日本存在“神代文字”，以及日本文字是由“神代文字”演绎而来。相反，证明了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字，最初邂逅的是汉字。所以从《释日本纪》的国史编纂者们到平田笃胤的《神字日文传》等提出“神代文学”说，并不具学术的价值。从明治到昭和时期，某些人完全从国粹主义立场出发，企图利用日本固有文字是“神代文字”的谬说，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来说，日本语的起源主要分来自北方、南方和南北方重层三大系统论。北方系统论认为来自土耳其、蒙古、准葛斯的阿尔泰语系；南方系统论认为来自琉球岛或南洋群岛的南岛语系；南北方重层语系论则认为是在南岛语的基础上重叠大陆系的语言而形成了日本语。

其中北方的阿尔泰系的考察比较充分。当时由土耳其语、蒙古语和准葛斯语混融的阿尔泰语，分布在中国从西到北的游牧民族地区。从弥生时代，即公元前3世纪，农耕技术从中国北部经朝鲜南部传入日本，日本开始了稻耕、机织和使用金属器、石墓、瓮棺等，随之传来具有阿尔泰语的文法体系和母音调和朝鲜南部语言。所以当时日本语的许多语汇，特别是有农业的语汇与朝鲜语相类似。比如当时作为表示氏族的单语ウヂ的发音，与朝鲜语的ul（族）的发音相近；同时与满洲语的ハラ（hala一族）、蒙古语的ウルク（uru-q）、土耳其方言的ウル（ur）、通古斯语的ウル（ur）语根都是表示亲族之意。而且都是表示父系的血缘关系，这说明弥生时代父权的氏族制已传入日本。也就是说，当时成为社会基础的单语，已经与北方亚洲大陆诸民族的社会组织浑然一体而传入日本的。

从母音调和和文法结构来考察，古代日本语与阿尔泰语系的三种主要语言，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不同点。就音韵学来说，阿尔泰语系是母音调和的，而古代日本语有母音调和，也有母音不调和。据日本学者调查，奈良时代的日本语有八个母音，即

甲［a］ア列 ［o］オ列甲类 ［u］ウ列

乙［e］エ列乙类 ［o］オ列乙类 ［i］イ列乙类

丙［e］エ列甲类 ［i］イ列甲类

从上述母音表来看，尽管有些母音彼此不结合，但以o和o为中心为例来看，o与甲组的a·o·u是结合的。o与o本身也有更多的结合。也就是古代日本语也存在母音调和的现象。

就文法结构来说，阿尔泰语系根据人称的不同，有语尾变化，但古代日本语则无这种变化，但从语汇来比较，两者利用母音的甲乙对立的造语法则是相同的。特别是与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比较，相同点更多。大概是因为日本是直接通过朝鲜受容阿尔泰语的缘故吧。

另—依据是，居住在北方的原土著住民阿伊奴人的语言与朝鲜语、日本语在发音上有相似的地方。尤其与日本语一样由a、i、u、e、o五个母音组成；尽管阿伊奴语无清音和浊音之别，且郑重语的发音全部是清音，但语序方面两者的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副词、目的语、补足语在动词之前都是相似的；乃至助词的用法也几乎是一样的。这有力地证明日本语与阿伊奴语是同一语系的。

南方的南岛语系论的依据是，绳纹时代已存在具有音韵的南方系语言。弥生时代九州最先发达，并且从九州到近畿建立了新的文化圈，伴随农耕技术而来的南方的人也带来其风习与文化，包括语言。比如古代日本就存在着南方广为流行的母系制的结婚习俗、财产继承制度，这与以父系为中心的北方的风习与文化是相对立的。与弥生时代文化的传播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原始的日本语。作为日本语形成的重要资料之一，就是从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人体语来考察，南方民族的语言与古代日本语在人体语方面有许多是形似的，比如手（タ）、颜（カホ）、目（マ）、口（クチ）、舌（シタ）、肠（ワタ）、唇（ビル）、脐（ヘソ）、体（カラダ）等，还有一些在发音上同样是以母音为中心的，如目、口、颊、唇等。

关于文字的形成，—说日本最先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这—说认为关于传入汉字，可以远溯1、2世纪的遗物。比如在福冈志贺岛出土的公元57年后汉光武帝赐印绶给倭奴国王的使者的金印，在奈良天理市东大寺出土的环头太刀背上的铭文，都有最早传入的汉字。当时日本人将它们当作一种图案，对其意是不甚了解的。直至5、6世纪，通过朝鲜半岛传入大陆各种技术的同时，大量传入的汉字，就逐渐产生日本人自己所记的汉字，最古老的是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太刀背上所刻的铭文。作刀者名伊太叨，书者张安也，且其中含有难以判读的地方，同时出土的还有从朝鲜传来的东西，所以也有的学者疑是外来人（指汉人）所记的铭文。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的人物画像镜铭，共四十八个字：“癸未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奉遣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等取白上同（铜）二百旱，作此竟（镜）”，作者是开中费直，被认为是初期使用文字比较活跃的人物，制作年代是5、6世纪之后，这里固有名的音假名表记，比如“意柴沙加”（おしさか）、“斯麻”（しま）、“开中”（かうす）等，明显地是本地人所记的。日本人开始自由地运用汉字，使用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汉字，即“训读”。从这里可以推断，当时日本人虽然借用了汉字，但他们仍然是混杂着用日本语来思考的。

之所以运用纯体汉字来传达纯粹的日本语，乃是因为日本语是单纯音节结构，使用表音的汉字比较方便。于是其后才诞生万叶假名。但汉语一语为一音节，而无活用动词、助动词等，日本语则是多音节的语言，可以活用动词、重复多次用助动词。两种语言的结构和性格是不同的。用汉字只能表音，因此解决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上。

通过汉字来书写日本语的最早的记载，可见《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一字一音的地名、人名和职名。比如卑弥呼（ヒメコ 姬子）、卑狗（ヒコ 彦）、卑奴母离（ヒナモリ 夷守）、耶马台（ヤマト 大和）、弥弥那利（ミミナリ 耳垂）等都是试用汉字表记，即舍弃汉字的表意性，而只利用其表音性。最初万叶假名就是纯粹借用汉字来表现日本语的。这一点从6世纪末推古朝以来的一些遗文、文献等资料中，还可以得到证实。当时正探索着采用正式汉文书写或夹杂和文书写的状况。例如：《元兴寺露盘铭》，原铭现已无存，但根据《元兴寺缘起》的记载、铭文这样写道：“大和国天皇，斯归侵麻宫治天下，名阿米久尔意斯波罗岐比里尔波弥已等”。落款日期为丙辰年，类推为推古四年（596年）。

《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估计为推古三十六年，628年），铭文如下：“池叨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愿贱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于卯年仕奉。”

这两段文字，很明显已经突破汉文的规范，企图使用表记日本语，其中一些汉字已具与汉字原义全然不同的和式的意义，语序也已形成与汉文句法全然相异的和式句法。这种表记文字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训读汉字，已不是完全使用汉字的原音了。这说明6世纪末至7世纪初，日本文字已超越记录纯粹的汉文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基础上，以训读为主，于9世纪创造了假名，分为片假名和平假名两种，即由汉字正体演变的称作“片假名”，由汉字草体演变的称作“平假名”。假名的称谓是与汉字相对而言，因为日本人将汉字作为正字，称作真名。创造假名之初限制使用汉字，其单语实质性的部分使用汉字表语，语法性的部分则用假名表音，从而打破汉文一统的格调，向混有固有名词的假名表记文字发展，开始进入表记文字的新阶段，最后演变为正式和文句法，完成了汉字的日本化。由于日本语句法与汉语句法不同，而与新罗的古金石文中的朝鲜语句法基本相似，所以有的学者据此认定从所谓变体汉字开始，汉字已先经过朝鲜化，然后才传到日本。

由此可见，日本文字的进化，是经过—个三种文体并存然后融合的阶段。也就是说，初期阶段传入纯体汉文，然后经过表记文字阶段，而表记的方法就是驱使以下四个机能：1.汉语本身机能化；2.汉字无意义化；3.汉字日语化（即训读）；4.汉文本身的机能化。这样以汉文体为基本，也混用日语而形成变体汉文，突破了汉文格调，创立了和化的汉文。但这三者不是以前者取代后者的形式而展开，彼此是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共存阶段，然后完成了和文的创造的。

从古典文献使用的文体的变迁，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和《三经义疏》，自不用说重使用纯体汉文，其后的8世纪奈良期的《日本书纪》，以及9世纪平安朝初期《文华秀丽集》、《类聚国史》、《篆棣万象名义》和《医心方》等史书、辞书、草本书和汉诗文集等也都是用纯体汉文书写的。与《日本书纪》同时期的《古事记》，以及《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则已开始使用变体汉文。8世纪中叶成书的诗经《万叶集》也借用汉字的音与义标示日语，而至11世纪平安朝中期出现使用和文文体的《源氏物语》以后，一些日记类文学还保留书写变体汉文体。

这种情况可以说明，日本语在“汉字文化圈”中的独特位置。

五、民族性格形成与原初文明的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风土、社会的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国民性格以及相应的文明形态。即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性格和特殊的文明。同样道理，同一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历史、风土和社会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下，这些相同的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渗透到民族的文化心理，铸造出其共同的基本性格和心理素质，育成其传统文明的共同属性。在未分化为阶级之前，同一民族具有相同的性格特征，又成为其共同的文明形成之源。而且它们具有相当长远的延续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基本性格及其共同的文明形态的形成，是经过悠久的历史、风土和复杂的环境包括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形态的构成和发展同时构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考察日本文明，离不开民族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风土的基本要素。

远古以前，日本民族在远东一隅的列岛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历史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如《古事记》所记述的神代之初，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奉天神敕令，从天上下凡，生产日本诸岛和山川草木，再生下支配这些岛屿与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八百万神。历史传说的日本民族以太阳为始祖，是太阳民族。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在他们编造的神话中，天照大神统治下的八百万神都是忠义之神，他们没有对天孙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也没有夺取其国土的欲求，都是归顺天孙，忠于天孙的事业。八百万神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争夺，更没有发生什么战争。缘此日本很少英雄神话，也很少英雄神。如果有英雄神的话，也是悲剧英雄的挽歌。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是非常温和的，八百万神也是非常温顺的，没有像外国神话那样将太阳神作为勇者，专治各种妖魔鬼怪，或者各种妖魔鬼怪囚禁和杀害太阳神。总之，日本神话很少出现激烈的行动，一般都是平和的。自古伊始，古代日本人的原始感情非常崇拜为他们开天辟地的太阳神，进而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天皇。在他们的眼里，天皇是“カミ”，即是神，是至上的，意指天皇在一切之上，高于一切，且认为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后来被完全神化了。这些神话和传说，以及其后的文学艺术，反复地渲染这一主题，充分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原始心理特征，而且对后世日本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事实上，日本的国土和民族，同其他的国土和民族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和人类发展历史的自然规律诞生的。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之前，古代日本人的原始性格的铸造和原始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和风土，包括地理位置、季节时令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因素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亿万万年缓慢地进行，这是自不待言的。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外环浩瀚无际的大海，处在孤立之境。土地面积70％是山地，30％是平原。没有荒漠，更没有大荒漠。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只有3776米。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大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也只不过200公里左右。所以日本的自然景观小巧纤丽，平稳而沉静，再加上日本的地形南北走向狭长，南端与北端虽然存在着寒带和热带的气候风土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央部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大地震，但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上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整个日本列岛都融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日本民族正是充分吸收这种自然环境和气候风土中的养分，形成其基本的性格。可以说，日本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风土、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大自然，无疑成为孕育日本文明的基础之一，直接影响着日本国民的基本性格和原始生活意识和文明意识。

古代日本社会已经形成日本人种的单一化。日本民族的形成，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是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但是，日本在远东的终极，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地理上处于孤立的位置。从外边流入的人种如蒙古种、马来种等，甚少可能向外回流，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又与后来者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其中最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当地人与外来者长期混同，渐次同化了阿伊努人。也就是说，日本各人种渐次混同并融合其原始信仰，调整了民族的对立，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他们的结合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是比较和平地进行的。《古事记》的神话里，明晰地记载着大和族一统的历史，也平等地叙述了出云族的神话，它与大和族合并是通过谈判折衷完成的。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历史上很早就完成了人种和民族的统一，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民族的冲突。

日本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民族大迁徙和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就是发生同族的内部纷争，也往往以“国让”的妥协办法来解决。在日本神话中早就传说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的故事，始终是以皇室为最高中心，没有极端地破坏过社会的统一，使日本在历史上维持着相对统一的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日本最初的政治形态，完全排除了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其政治统一的中心，其中贯穿日本皇室的权力，以天皇作为国家与民族统一的象征，而不是以武力作为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中心。这种以皇室为中心的单一的民族统一形态和政治统一形态，对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至大的。而这一古老民族诞生的性格，延续成日本民族的国民性格和日本文化的性格。这种日本历史的特质成为直接生育日本文明的根底。

从距今七八千年的绳纹时代，日本民族的狩猎文化就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从大陆传入水稻，日本民族很快就脱离狩猎和渔猎，开始以农耕为主，日本神话大多以农业活动为中心也缘于此。《古事记》、《日本书纪》描述的许多神都是与农业有关的太阳神、月神、风神、水神、稻谷神和“天穗同命”等神，以及将日本称为“丰苇原水穗国”，并描述了农耕的事和与农业有关的祭祀。这说明日本从悠远的神代开始就掌握原始农业技术，社会上占优势的是农耕文化的主宰者而不是宗教。尤其是在上述得天独厚的自然和风土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农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非常融合，加上农业集约性的影响，使作为原始农耕的经济形态自然地是以中和为中心的。

在这种以“中和”为中心的自然历史环境和政治经济形态下育成的日本文明存在构成复合型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日本复合型的文明形态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以作为古代文明基础的宗教信仰为例，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是崇拜自然神和先祖神的神道，它是原始农耕社会的宗教实体，但其宗教共同的观念和礼仪以祭祀为核心，没有特定的教义，缺乏系统的宗教意识，原始神道的教权没有绝对化。我们通过《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风土记》（713年开始）、《万叶集》、《古语拾遗》（807年）和以《延喜式》（927年）为中心的“祝词”等古籍中所载的神话、祭祀、巫术、习俗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在统一以前的原始神道精神，也可以了解到原始神道精神对日本民族性格、日本原始文明意识的本质性的渗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限于宗教，日本文明史的结构也是以调和的形式展开的。

上述日本历史、风土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形成独特的日本国民性格：

第一，调和与统一的性格。

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及其精神结构特质，具体表现在追求调和中庸性上。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采取相对主义、调和折衷的态度，这是以“和”作为基础的，含亲和、平和、中和之意。大和族之称谓，大概也缘于此。正如上述，日本民族史平和的发展，形成日本国民的“和意识”。

日本的所谓“和”，表现在对事物观察上的一如性，即任何事物不看作是对立和分裂，而看作是一如的、结合融化为一的。就是把相异的东西综合为一。作为日本文明精神的“和”，是对伦理道德、宗教意识的高度感受的结果，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意识的效果。这不仅是日本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范畴，而且是日本精神的力量所在。

“和”的精神实际上是日本民族最初表露出来的精神文明结构特质。从文化上的“和”，到心理上、精神上的“和”，正是日本民族意识所追求的最高的“和”，也是最高的文明精神。“和”是日本国民性格基本的、主导的一面，也是日本文明赖以统一的精神基础。

第二，纤细与素朴的性格。

日本民族生息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人们只接触到小规模的景物，并处在温和的自然环境的包围中，养成了纤细的感觉和素朴的感情，对事物表现了特别的敏感和素朴，乐于追求小巧和清纯的东西。表现在对四季的感受性上，显得特别敏锐和纤细，并且含有丰富的艺术性。比如他们在对季节微妙变化的感受中育成优艳的爱，而这种爱又渗透到自然与人的内面的灵性中，从而激发人们咏物抒情的兴致；他们在四季轮回，渐次交替的过程中，纤细地感受到自然生死的轮回、自然生命的律动，这种对四季的敏感，在古代的文明意识中已初露端倪。

日本民族对其原始文明基础的感受文化，尤其是色彩的感觉是非常敏锐和质朴的。我们从上述日本民族的自然观和色彩审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性格的纤细而纯朴的表现，同时这种质朴的特质与上述的“和”也是相通的。

第三，简素与淡泊的性格。

日本清幽的自然环境和淡泊的简约精神，对原初民族的简素淡泊性格的形成影响至大。比如日本文化以柔和简约作为其外表，内里蕴涵着深刻的精神性的东西，这表现在文学思想和美意识中的洗练的美的感觉以及形式之短小上。日本古代产生本民族语言开始，就是一个母音只配一个子音，非常单纯，很少拗音和强音。

第四，含蓄与暧昧的性格。

日本文化形态的—切方面，都是从感性出发，但又以“感觉制约”作为原则，单纯表现主观的内在感情，具有很大的含蓄性和暧昧性，直接影响着日本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定势。从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文明特质的语言来说，日本民族语言的最大特色是具有极大的暧昧性，文章结构往往省略主语、宾语、述语，多代名词，读者（听者）主要依靠语气、语感、遣词用语、敬语乃至上下行文来体味对话的人物关系。在人际交往和思想交流中的用语，也是表现得非常朦胧和含糊，很少使用明确的肯定词和否定词，多为模棱两可的话。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其语言的文学性往往在艺术上和审美上受到其民族语言特性的制约。

这些独特的国民性格直接影响和决定日本古代文明意识，继续维护着日本古代文明精神的特色。

民族性格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具有双重性，而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民族性格与日本古代文明的发展是混成一体的，表现在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最显著的是文学的形态、表现、美理念和思潮方面。

（一）日本民族简素和纤细的性格最集中凝结在日本民族诗歌——和歌的短小形态上。从和歌形成过程的动机可以看出，它是根据两个原则构成的，一是从偶数形式到奇数形式，一是从长形式到短形式，最后确立短歌三十一音节，句调是五七五七七。日文是一词数音节，这样和歌的文字相当简洁。《万叶集》的4516首和歌中，短歌占4256首，长歌只占260首。

（二）日本文学表现之细腻丰富，与纤细、简约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这种纤细、简约性格所形成的对美的追求，不仅表现在文学形式的短小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感情的纤细上。《万叶集》的短歌本质在尚未形成，就已经开始出现从种种形态渐次过渡到短歌形态的现象，它的短歌所抒发的纤细感觉和纤细感情，成为日本诗歌乃至日本文学的统一精神，这是日本民族独有的文学表现。

日本民族性格反映在文学表现的特质上还有重视文学主观的抒情，如果分解这种抒情的主观性质，不难发现其纤细性和感伤性是非常强烈的。《万叶集》自然观照的歌表现出非常纤细的感情，尤其恋爱的思慕和别离之情所流露的哀愁之纤细、自然和纯粹，恐怕是其他民族不多见的。另外，对自然和人的理解，多是运用直观直觉的机能，感情因素多于理智因素，感觉因素多于理性因素，其文学表现的情调性、情趣性是很明显的。

文学表现的特质不仅反映在感伤性和情调性的感情上，而且也显现在理性制约上。从《万叶集》的和歌历程来看，不全然是主观抒情，也有用客观反省与思考的形态表现的，如浦岛歌一类是最早的客观叙事的歌，后期的真间手名儿的歌，题词部分是客观叙述，歌部分是主观抒情。这种表现渐次向歌物语发展，它便成为第一部歌物语《伊势物语》的原型，出现了纤细的反省的理性倾向。从《万叶集》发展到《古今和歌集》，则以自然素材来表现，而且加上简约的理智解释。日本固有的“物哀”精神，从“哀”到“物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赖于这种感情理智的简约回环的以情绪为中心的表现而促进的。

（三）在文学美理念上的特质来说，日本原初文学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首先是对自然的感觉和对神的感动而引发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以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又意味着春之到来，提示季节感的涌动。可以说，在佛教传入之前，日本神话传说，首先是日本民族对自然和神本能性的反应，是崇拜自然与崇拜祖先神相结合，将自然神化，以及自然与神一体化，它是经过自然神话进入人文神话的。正如日本民族尊重自然和神（作为真的存在）的心情非常强烈一样，日本古代文学对自然和神的观察力也是极其敏锐的，常常是本能地将自然与神联系起来观察自然美。这种文学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自然与人相连来审视自然美之后，开始与季节美感发生更直接的更自觉的联系。古代和歌美的思想源泉就是摄取自然景物及其在四季中的变化。—些和歌集完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歌类，许多歌纯粹是季节歌。在季节美感中，春之优艳、夏之壮大、秋之静寂、冬之枯淡，形成日本文学美意识的特征，尤以秋的咏题最多。因为秋的景物最适合日本民族的情绪性、感伤性的抒发，以它寄托自己的寂寥之情，容易令人涌上悲哀的情绪。这是日本文学对自然的一种感伤的见解，是民族思想感情与自然季物契合的原质。

季节美感产生日本原初文学美的特质，进而演化为日本文学思想的底流。从美理念来说，它酿成了文学的悲哀、幽玄、风雅的气质，孕育与之相应的日本文明特有的物哀、空寂、闲寂的精神，这三者又形成日本民族的审美主体，而流贯于日本文明各领域，也成为日本文明精神的源头。

从日本古代文明精神的特质来说，原初的文明意识，既是对自然的真实感动，也是对人神的民族式的感动而产生的。这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神的崇拜的一致性上，它是与日本民族原初的生活意识相契合，也是与日本民族的调和性格相照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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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绳文壶，弥生时代带绳文装饰的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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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土文明的产生、演变与特征

一、绳纹、弥生时代的土陶器

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里，火的使用和石器的制造是我们太古时期的祖先从动物跨入人类门槛的里程碑。此后，当人们真正驾驭了火进而掌握了原始的烧焙技术，并将工具制造由石器的大家打制、磨制发展为器皿塑造之后，陶器——这颗早期文明进程中的璀璨明珠便产生了。恩格斯说过：“人类学会制陶技术，标志着人类蒙昧时代的结束，野蛮时代的开始。”

同所有地域文明发展历程一样，远古时代日本列岛上的先民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后来他们从雷电、树木摩擦等自然生成的山林野火中领悟到御寒作用和熟食的甘美，渐渐学会了保留火种，进而钻木取火，终于完成了由蒙昧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大约在距今一万多年前后，日本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新石器文化遗址遍及全国，从列岛南端的长崎县的福井洞穴、泉福寺洞穴到本州东北的新县的谷洞穴、小濑泽洞穴，均反映出当时日本列岛居民已经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居民大多择沿海地带山岩洞穴或竖穴而居，通过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的生产活动维系氏族生活。

估计在烧烤肉食的长期实践中，人们渐渐发现经过焚烧的土地变得异常坚硬，而泥土掺和适量的水，便会产生黏性和可塑性。又不知道经过多少个世纪的反复实践，人们方才懂得了将可塑性的泥土做成器皿，经过烧烤能得到坚固的容器。于是，摸索出可供使用的简单器皿，胚胎的表面装饰也从无纹塑造渐渐过渡到表面饰有近似草绳花纹的原始陶器，日本的新石器时代也因此称为“绳纹时代”。
 
[1]



过去，东方文明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原始的土陶器产生于史前时期的古印度次大陆，大约在公元5000年前从中国向东亚各国逐渐传播。然而，现代中国和日本的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使用放射性碳素断代
 
[2]

 方法推翻了这一假说。尤其是中国近年来进行的关于“夏、商、周断代研究”，以大量研究成果验证了“神农作瓮、作瓦器”、“中国陶器，发明于伏曦、神农之时”的传说和推论，
 
[3]

 改写了中国陶瓷生成发展的历史。在日本，1969年考古学界就采用同位素碳－14测定了神奈川县夏岛贝冢遗址的生成年代，得出了距今7000—8000年前已经有土陶器的结论。此后，又有考古学家通过对列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全面考察，将简陋、质朴的原始陶器产生年代划定为距今12000年前，这一说将东方陶土器产生年代大大提前了。

按照目前考古学界的一种最新看法，日本最早的土陶器，始见于今天爱媛县的久万川彼岸的上黑岩洞穴。这个石灰岩断崖遗址的初始时间判定为距今12000年，在其发掘的第9层位中，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木叶型石枪、有舌尖头器和细隆纹土陶器。而在距今1万年的第6层位中，发掘出小型石镞、石锥和无纹土陶器；距今约8万年的第4层位中，又出现了带有押线纹装饰的土陶器。
 
[4]

 与此大体处于相同时期的长崎县泉福寺洞穴（该遗址距今约13000—12000年），也在发掘出大量细石器、有舌尖头器等狩猎、生产工具的同时，发现了装饰有豆粒纹状花纹的早期土陶器和稍后的隆线纹、爪形纹装饰的原始土陶器皿和破碎残片。

绳纹陶器延续数千年，直至“弥生式陶器”出现的公元前3世纪。目前，考古学界将绳纹时代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和晚期4个阶段。从遍及全国各地的绳纹陶器来看，前期多为尖底钵，中期以后趋向平底深钵，后期和晚期造型富于变化，出现了瓮形皿、圆筒形皿以及土瓶、土碗等用品。估计是分别用于煮沸、盛装等不同用途。陶器色彩多为深褐色或红褐色，表面图案基调为绳纹式花纹，根据花纹变化又可具体分为押型纹、贝壳纹、隆线纹、爪形纹，等等。此外，绳纹晚期，日本东北地方还出现了称为“精制土器”的黑陶器，其特征是陶胎薄而轻，表面经过研磨呈铁黑色，造型挺秀优美，反映出新石器晚期人们不仅对陶器的使用价值，而且对其艺术价值的要求大幅度提高，体现出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时期的审美标准。

据专家推测，绳纹式陶器的制作，大体经历了由搓泥成条，一圈圈盘绕成器皿的“盘筑法”，到捏泥成块，再拼接成器皿的“拼接法”的过程。对土陶器的用途分析使我们得知，绳纹时代的土陶器除作为饮食器具和贮藏食物的器具之外，还被用于宗教祭祀和丧葬，绳纹末期遗址中曾发掘出一些女性偶像的空心陶俑，并出现了以大型陶土瓮作为棺材埋葬幼儿的所谓“瓮棺”的例证。

1884年（明治十七年），东京都弥生町（今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首先发现了迥然有别于绳纹陶器的新型陶器。这类土陶器形制精美，器身细薄，呈红褐色或黄褐色。此后，这一类新型陶器大量发掘出土，几乎遍及除北海道外的整个日本。据学术界考证，这类陶器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出现在西部日本，从器形、色彩到工艺都具有强烈的统一性。当时，正值水稻技术由大陆传入时期，社会生活从采集、渔猎迅速向农耕为主体的生产生活方式飞跃时期，伴同这一过程，弥生陶器技术很快从九州普及到本州和四国地区。

弥生陶器依照制陶工艺、器形变化，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前期阶段与绳纹陶器有着明显联系，中期以后共性渐渐消失，弥生后期的陶器形制趋向一致，终于形成了古坟时代颇具有代表性的“土师器”。
 
[5]

 从目前出土的杯、壶、甑、鼎、钵等器皿来看，弥生式陶器的器形稳重，构图简明，装饰减少，实用性较强，反映出进入农耕文化时期陶土器皿更加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另外，弥生时期以瓮盛装尸体的“瓮棺葬”更加普遍，大量陶土烧制的土偶、高杯、高碗等祭器、冥器，说明土陶器的生产使用已经达到普及程度，祭祀器皿、礼仪器皿似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从制陶工艺上看，弥生陶器较绳纹陶器有了明显进步，已经学会使用陶轮制造钵体。用辘轳、转轮修正陶坯口沿，使其整洁、光滑。在烧结陶坯工艺上，采用了较高温度烧焙成型技术，反映出史前土陶器制造工艺臻于成熟。

当然，日本的史前陶器都是在露天制作成型的，所用材料仅仅是就地取材的黏土，因而结构疏松，脆而易碎，严格讲只是“素烧土器”。完整意义上的陶器制作是在公元5世纪才形成的。一般认为，5世纪中叶以后，使用窑炉技术、烧焙混杂高岭石土、石英、云母的陶土的中国制陶技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奈良时代末期又传入了瓷器制作和上釉技术。至此，日本才真正形成了完整的古代陶瓷器生产工艺。

二、原始神道的自发生成

同世界各地一样，原始社会中的日本普遍存在着对自然界的精灵崇拜和对祖灵的崇拜。作为一种泛文化现象，大和民族的祖先们在尚无文字的蛮荒时代就已经创造了本民族的原生宗教。具体地说，“在进入绳纹文化时代以前已开始有灵魂观念，此后的万物有灵论和祖先崇拜观念、宗教活动，都是它的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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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明进程发展，日本列岛上的先民们持有的对自然和祖灵的敬畏观念逐步形成信仰体系，原始信仰宗教化的结果便是产生出后来神道的先驱成分。今天，我们可以沿着日本民族从蒙昧到开化的历史，将神道的来源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并通过对原始宗教遗痕的物证考察，去推测绳纹时代的宗教活动，揭示出原始神道的自发生成过程。

就其本质而言，原始宗教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将支配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用幻想的方式加以表述的产物。早在绳纹时代以前的所谓“无土器时代”，日本列岛上就已经出现了石料制作的人偶和刻画在岩石上的人形图案，还遗留下有关宗教行为的种种遗迹。例如，长野县境内的尖石遗迹、东北地方的大量鲑石遗迹，等等，都被推测为远古时期日本人宗教萌芽的遗痕。进入绳纹时代，日本的原始居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与大自然深入接触，智力水平和认识能力较之过去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是，受到人类原始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制约，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和采集渔猎经济生活中的日本人思维特点，仍然是具体形象的联想力异常丰富，抽象的逻辑推理能力低下。因而，他们往往无力形成独立于自身的“概念”，不能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做出判断和概括，只能借助“拟人化”的想象。这种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的思维特点决定了他们一方面把梦境和现实、生存与死亡混同起来，滋生出朴素的灵魂观念并朝着祖先崇拜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用“以己度物”的思想方式认识所处的自然环境，结果只能得出“万物有灵”的结果。灵魂观念和万物有灵的世界观直接作用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给原始遗迹所反映的文化色谱留下了宗教信仰的明显烙印。

不难想象，在远古日本人的泛灵观念中，常常把人作为神灵具像化的对象。同神话传说中高天原诸神子孙降临苇原中国的想象相反，倒是日本民族的祖先在与自然抗争中造出了想象中的众神。在绳纹中期以后的遗址里，出现了大批塑造得较为成型的土偶，先是在太平洋沿岸，其后向东北部扩展，直至覆盖了整个列岛。在今天众多的人偶发掘中，最早的是爱媛县黑岩岩阴遗址出土的“7件土偶”，碳14测定为距今12000年的物品。这些绿色土偶高约5公分，用稚拙的线条刻画出乳房和腰身，但却没有面孔，使人突出感觉到生殖信仰和祈愿。这些既非生产也非生活直接需要的雕像被称为“第二种用具”，其数量之多，几乎与生活用品不相上下，显然是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物品。许多学者由此推定，在绳纹时代普遍存在着灵魂信仰，否则当时的人民就不会大量制作这些稚拙的“原始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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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信仰还直接导致了对亡故先人的祭奠活动。祖先崇拜是对氏族首领、部落首领灵魂的崇拜和祭祀活动，也是多神教走向一神教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日本古代盛行祖先崇拜，具体表现则是长期流行氏族神的信仰。不同血缘集团对自身“氏神”的膜拜，正是原始神道的核心。这种情况从古坟时代延续下来，形成了后来祭祀天皇家族的伊势神宫、祭祀藤原家族的春日神社等不同姓氏集团氏族神并存的局面。灵魂信仰的另一个表现是墓葬形式在不断变化。按照宗教学和人类学通行的观点，原始人类掩埋同类的行为，反映出早期人类对死去亲人是眷恋和敬畏，作为前提条件是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制度的成熟。从迄今发现的日本早期墓葬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人们已经具有某种灵魂不死的观念以及对死亡之后生活的某种遐想。在爱知县渥美郡田原町吉胡贝冢中发掘出土的“屈葬”的遗骨，即将死者手足关节折叠埋葬的葬仪方式。一般认为，此种掩埋方式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是把生命的结束看作魔鬼作祟使人生病乃至死亡的结果，对魔鬼与死亡的敬畏又引申为对死者的惧怕，导致了对故人的防范心理。所以，“屈葬”属于一种防止死亡者灵魂作祟而向外飘逸的咒法。弥生时代，出现了石板支撑下用瓮棺或石棺盛装尸体的“支石墓”；3世纪末到7世纪初不断演变的古坟周围，还先后出现了圆桶埴轮和形象埴轮等多种明器，似乎在用陶俑取代人殉，以便让死者继续生前的生活。

在自我意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远古时期，当时人们惶惑于死亡和梦境，引起了对灵魂的思索的同时，慑于自然不可抗拒的威力，也把日、月、山、川、草、木乃至蛇、熊、狼、猪、狗、猫等奉为神明，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也因此逐渐成为神道这一日本民族宗教的滥觞。其中对后世神道影响最大的是“山岳信仰”。日本列岛上特殊的地理、地貌变迁造就了许多险峻的孤峰，活跃的火山、频发的地震以及茂密的山林更给巍峨的山岳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原始人生息的地域，摩天拔地的高山本身就往往被视为圣域，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像奈良的三轮山，千百年来流传着“大神神社祭”，而这神社却是以山体作为大神的殿堂；还有以喷涌温泉的岩石为神社本体出羽的汤殿山，以山麓祭祀为主的马场山神社遗迹也都是山即神灵的同构状态。至于有着日本“圣岳”美称的富士山和各地追尊的“某某富士”，都说明了山岳崇拜在日本宗教萌发时期的重要位置。由于日本气候温暖湿润，山岳自古以来就被茂盛的林木覆盖，作为山岳崇拜场所的胜地往往就在森林之中。而茂密森林里迎接神灵下凡的处所“磐境”，就是神社的雏形。《万叶集》里将“神社”则训读为“森”（MAOLI），也说明神道祭祀的起点之一是山林，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原始神道以山岳为崇拜对象的特征。

与山岳崇拜同时还存在对动物、植物的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图腾崇拜。绳纹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种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器物，其中除人像外，最典型的是蛇型器物。今天的学者大多将其推定为：在尚无文字的史前时期，先民们将蛇这种可怕的动物看作是某种“神灵”。而能够破除妖孽的神人则是真正的英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都有素盏鸣尊斩蛇的故事。“《古事记》的作者还鲜明生动地描绘了八歧大蛇的形象：它的眼睛像鲜红的酸浆果，一身八头八尾，躯干上生着藓苔和杉树，身子的长度横亘八条溪谷，它的腹部总是溃烂得血淋淋的。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所谓大气蛇是什么东西呢？当时人们认为它是个伟大的魔王——水神。”
 
[8]

 与动植物崇拜相联系的是图腾崇拜的种种表现。不过，图腾（TOTEM）观念所崇拜的自然现象既非威胁生灵的对立物，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而是作为本族祖先象征的特定对象的崇拜，是血缘关系的扭曲反映。有学者对日本的神话研究结果表明：“原始日本人的社会，大概也发生过图腾的组织。在日本神话中，残留着许多图腾的遗痕。譬如，鳄鱼神话中的素菟（SHIRO USAGRI）、和迩（WANI），即从图腾发展而来的氏族观念的表现。又比如人名，其中也有保留着许多图腾，氏族制时代的‘鲔’（苏我氏）、皇室的‘贝鲭’、‘大雀’、‘若雀’、‘智奴’，等等，均与动物有关，其习俗至飞鸟、宁乐时代依然存在。《万叶集》中带有动物意义的名称不胜枚举，而今人由十二支命名的‘辰之助’、‘卯太郎’、‘丑五郎’、‘阿酉’、‘阿寅’等带有动物名字的名称亦很多。虽然通常将其解释为因生辰而定，但不属于十二支的熊、鹿之类的名字又不可解释。所以我认为皆属于图腾遗痕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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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古语拾遗》等文献里，大量的神话传说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国家统一过程中原始神道的状况。一般认为，与后世的神道具有明显传承关系的，是以太阳为崇拜对象的“天照大神”的神话。应该说，对太阳这种给万物带来光明和生机的主宰力量的膜拜并非日本民族独擅，但由于历史原因“太阳崇拜”后来演化为对“天照大神”的景仰。据《日本书纪》记载，敕天稚彦道：“苇原之国，是吾儿可王之地。”此时的神道的雏形已经相对成熟，按照当时的理解，世界观为二元（现世、常世）与三元（高天原—苇原国—黄泉）的混合型。而在自然界中——山川、湖泊、岩石甚至草木、动物中无不存在“神灵”，而神灵并无固定的形象，而是随寄宿的物体变化而变化。这一影响在后来的神道中依稀可见——早期的神道并非大量崇拜偶像，而东寺八幡宫中则是以“神木”作为雕像素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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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神灵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神话是一个民族历史的镜子。由于早期的日本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是时序与水准的落差使日本最初的神话故事或许并不发源于日本，而是引进和改造的结果。但我们仍旧能够从其中窥见日本民族早期的宗教遗痕。

神道的萌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既有野蛮时代的遗孑，又包含文明时代的勃勃生机。当然，远古时代朦胧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今天的称谓，只有当日本先人的信仰体系经过长期积淀，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民族宗教，并借助大陆文明的描述，才有可能为自己创造的信仰体系冠以正式名称。因此，尽管从源流区分，把种种原始宗教雏形作为今天神道的出发点，如所谓“神道”始见于文献典籍，却不过是在距今1200余年前的事情。成书于8世纪上半叶的官修国史《日本书纪》，第一次系统地记录了神代到持统天皇的神话传说和史实，其中第三十一代用明天皇的即位前纪与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的即位前纪里，出现了“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和“尊佛法，轻神道”等记载。在《日本书纪》的诏文注解中，也有所谓“惟神者，谓随神道，亦自有神道也”。但须注意的是，远古时期并无后世意义上的“神道”，莫如说是借助来自《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表述，可以说仅仅是描绘本民族的早期宗教活动的一种追记，这一点也是必须注意的。

三、古代祭祀的形成

按照传统的宗教理论，祭祀通常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是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据推测，在日本原始社会晚期，混沌初开的人们为了祈求平安和获取延续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已经开始了对祖先和自然界中神灵的祭祀，通过供奉礼品方式的献祭祈求神灵保佑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宗教活动之一。

估计早期的祭祀活动并无专人主持，后仪式渐渐复杂，遂产生了具有“通神能力”的专职人员作为神与人的中介，传达神谕。进入阶级社会后，早期祭祀活动渐渐稳定下来，并依照祭祀的不同目的和对象衍生出“感谢神灵的恩惠与赐予”、“向神灵传达生活中的祈祷和祝愿”以及“为抚慰而招迎神灵”等多种相互关联的祭祀活动。

感恩的祭祀恐怕是出于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因为，宗教意识尚处在朦胧阶段的日本先民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通常将自身的生息繁衍归结为超自然力量恩赐的结果。古坟时代留下了众多祭祀的遗址，例如奈良的三轮山山麓的大神神社祭祀遗迹、玄海滩孤岛冲之岛宗像神社的冲津宫祭祀遗迹，都出土了大量祭礼用土陶器和玉器、石制礼器，大多是用于感激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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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远古日本人的理解，神灵高居在天上，并会根据需要降临人间。所以，为了感谢善神，迎接其降临，就必须建造专门的禁地和神坛。这种迎接神的场所终于演化成神社的原形——“磐座”和“磐境”。后来，“随着生活单位从家庭向氏族、村落扩展，家神走向氏族神。神灵访问的场所也由山峰岩石或海边石矶的磐境过渡到正规的神社。而且，想象出蛇、鹿、马等动物作为神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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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万物有灵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蛮荒时期，对自然界神灵的感恩不仅表现为对山川、日月等巨大存在或主宰生活作息的自然整体环境进行虔诚地顶礼膜拜，自然也包含对被视为神的使者的食用对象以及周遭的一切事物的敬畏与谢意。在日本众多的早期文化遗址中，人们将食用过后的贝壳和动物骨头堆积起来。这种刻意集中保留食物残骸的罕见做法似乎反映出当时某种与祈祷祭祀相关联的活动。因为在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时期，认为被食用的动物是有灵魂的想法十分普遍，祭祀可以使它们的灵魂归天。估计一座座硕大的“贝冢”实际也是当时人们祭祀的场所。

当然，感恩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所以，在祭祀活动里感激神灵恩赐的同时，早期日本人也必然会产生出“驾御自然”的某种愿望。于是，便演化出“向神灵传达生活中的祈祷和祝愿”的尝试。尤其是从采集经济向大规模农业生产过渡后，期盼丰产的祭祀逐渐成为祭祀活动的中心内容。所以，从弥生时代开始形成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祭祀礼仪，并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原始混沌状态中萌发这种祈祷丰产祭祀的源头已经无法考证，但至少在早期奴隶制社会前期，在神社祈祷风调雨顺和粮食丰收的祭祀就已经制度化并普及到大部分地区。根据8世纪成书的《大宝律令》记载，每年仲冬，皇室要以新谷祭祀天神与地，称为“新尝祭”；年初（二月）则要举行祈求谷物丰穰和国家安泰、皇室运盛的中祀，叫做“祈年祭”。这种祈祷丰收的“祈年祭”，秋季对收获感恩和祝愿来年丰产的“新尝祭”等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社会。同时，民间乃至家庭举行祭祀活动也相当普遍，以至形成了流传后世的风俗习惯。另外，与祭祀相关联的占卜和咒术也十分盛行，是为日本原初文化中的又一个突出特征。《三国志·魏志·倭人传》里记述倭人“灼骨而卜”。而神话传说中，也记载着天照大神隐身天石屋时，也曾用鹿的肩骨占卜的故事。

祭祀的第三种作用是祭奠亡灵以求护佑生灵。这种祭祀的早期形态是祖先崇拜理念支配下的祭祀祖先活动。根据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祖先的故事》中的分析：“希冀死者身后守护其子孙，使家族永远延续的愿望，直接反映在家庭护佑制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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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当时人们重视跨越了生死界限到“他界”去的亡魂的力量，对死灵敬畏和祭奠亦十分普遍。神话传说中，伊邪那岐从黄泉国返回后，就在川濑进行了除灾求福的祓濯。与此相应，在处理尸骨方面也愈加慎重。从早期的瓮棺、支石墓葬到3世纪末以后大量出现的古坟，都反映出尊神崇祖的明显倾向。尤其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对死者的祭祀愈演愈烈，并打上了阶级分化后长幼尊卑的印痕。《古事记》中反映出神话了的达官贵人的停丧习俗，据载，天津国玉神之子天稚彦死去，专设了丧屋，八天八夜歌舞奏乐，通宵达旦。而现实之中，统治者亡故则需要隆重的祭奠活动。譬如，统治广大地区的女王“驾崩”，就留下了“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的残酷记录。
 
[14]

 活人殉葬一方面说明统治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生杀予夺无所不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祭祀亡灵在当时的重要程度。至于普通人群也是一样，“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丧，举家诣水中沐浴，以如练浴”。
 
[15]

 足见祭祀祖先和故人确为当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由于祭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空前提高，专门从事祭祀的祭司地位上升，终于取代了远古时期的巫师，成为集宗教仪礼与世俗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对邪马台国的描述中，女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足见神权与王权合一时期的至上地位。随着大和朝廷的统一过程，主管祭祀的天皇家族终于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峰。而这一点，恰恰是日本文化中宗教含量偏高的原因之一。

日本的祭祀经过千百年传承沿袭，成为“祭”这一神道独具特色的礼仪。我们观察今天的“祭”，仍然可以看到其中混杂着日本早期民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浮光掠影，无论是神社盛大的庆典，还是居家神棚上供奉的神馔，都隐含着原始宗教里祭祀的要素，历史已经将古代祭祀的影子凝聚到现代日本文明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中。

四、诸种文化的原始混沌

日本文明虽然一度以为“神代”为历史开篇，实际上其确立是从新石器时代即史界认定距今上限约七千至八千年前的绳纹文化和渔猎采集经济开始的。至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弥生文化、公元3世纪后的古坟文化，以巫术和祭祀的形式始源，形成日本原初文明的雏形，支配着日本民族的本土信仰和日常生活。上古时期，日本固有的本土文明与大陆文明最早发生接触，是在弥生时代后期。据《后汉书》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赐以（倭国）印绶”，其后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另据《三国志》的《魏书》载，魏景初二年（238年）倭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东夷传》载，正始元年（240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氏等，奉诏书印绶，诣魏国，拜假倭王”等。由此可见，弥生时代通过进贡和访问，开始了语言的交流和已有由中国来的物品如丝织品、铜镜、刀剑等。人类理智已明显进步，已经开始普及铁器。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形成村落共同体。由于人力未能有效控制农业依存的自然条件，农业的丰歉只好求助于神佑，于是巫术大兴。巫师不仅主持祭祀仪式，而且负责治理村落共同体。

《魏志·倭人传》记述了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说明依靠巫术成为一种政治的能力，巫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主”的象征。随着生产和巫术的发达，绳纹中期的语言原型的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使用日本语言，并渐次酿造出口传文学的基因，催生着原初文学的生命体。尽管如此，上古大和时代，即飞鸟时代（593—710年）以前，日本仍然处在诸种文化的混杂状态。作为古代文明的两大支柱之一的文学尚未从历史、政治和宗教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笼统地包容在整个文明中，处在原始混沌的阶段。

在这一原始混沌阶段，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于285年通过和迩吉师（后世称仁王）引进中国大陆的《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儒家经典和汉字。钦明天皇于552年输入佛教，开始在一般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与神道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在信仰处理现世的祸福的巫术力量上找到了接合点，巫术仪式成为它们的共同主体，而且以此新信仰来统一思想，提高朝廷和皇室的威力，镇护国家，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儒佛对萌芽状态下的古代文明意识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口诵传承的原初阶段，形成三个系列，一是原初歌谣系列，二是“祝词”系列，三是神话、传说、说话系列。这些口传文学的动机是由各种形式的重叠产生的，以不自觉的生活意识为中心，而不是带有明确的文学意识的。这种不自觉的生活意识，与劳动、信仰和性欲的意识结合得非常紧密。从本质上说，它们只不过是当时实际生活的自然胚胎。

从原初歌谣的演进历程来看，最初是从一种对生活的悲喜的感动发声开始的，比如劳动配合、信仰的希求、性欲的冲动和战斗的呼号，内容多为祭祀、生产、战斗、求婚、送葬等与古代人实际生活密切结合，纯粹是一种原始情绪和朴素感情的表现。可以说，这是文化诸形态未出现之前的一种最简短、最原始的口诵形式。这种形式由单行构成，开始有声无义。据《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载的原始歌谣，是毫无意思和音律的一种唱声，比如原初的神乐歌中有这样的唱法：

〈本方〉おおおお 〈末方〉おけ

〈本方〉おおおお 〈末方〉おけ

〈本方、末方〉おおお 〈末方〉おけ

译文：

〈先唱方〉哦哦哦哦 〈后唱方〉哟哟

〈先唱方〉哦哦哦哦 〈后唱方〉哟哟

〈先唱、后唱方〉哦哦哦 〈后唱方〉哟哟

据《东夷传》载，约3世纪，倭国已有丧葬歌舞的习俗：“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澡浴，以如练沐”，说明在一些葬礼上已出现一种原始的歌谣和舞蹈。日本最早文献之一《日本书纪》的《神代记》也已有葬礼“八日八夜，啼哭悲歌”，祭神“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的记录。这里的歌比原始的歌谣在表现上更加发达，开始发展为带抑扬和动作，即具有歌与舞的基本要素——音律和律动的原型。比如上述《记·纪》的神代记中，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岐美男女两神的和唱：

阿那 迩夜志（あな にやし）

爱袁登古袁（えおとこを）

阿那 迩夜志（あな にやし）

爱袁登卖袁（えおとめを）

译文：

阿呀，真是个好男子！

阿呀，真是个好女子！

又比如《记·纪》还记载了战斗时鼓舞士气的歌：

此其时矣，此其时矣，

呼啦，呼啦，呼啦！

此其时矣，男儿们！

此其时矣，男儿们！

这是战斗行为的感动表现，充分反映了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战斗生活，以及从其中涌起的充实的生命感，但歌的自觉意识还是混沌而不明确的。

《古语拾遗》还记载着这样一首歌谣：

阿波礼（あはれ）

阿那 于茂志吕（あな おもしろ）

阿那 多能志（あな たのし）

阿那 佐夜憩（あな さやけ）

饫憩（おけ）

译文：

啊哟

啊，好有趣

啊，好快乐

啊，好清明

哟哟

它用极其简单的句形成歌节，比如阿波礼（あはれ），是由“啊（あ）”和“哟（はれ）”这两个感动词组合而成，最初是通过对人和自然的感动，其后发展到对现实的接触→认识→感动的过程而产生的感叹。用日语汉字标示“哀”字，其后由“哀”（あはれ）发展为“物哀”（ものあはれ），赋予它以一种特定的感情内容。比如，正仓院古文书列举了用万叶假名写出的“春佐米乃，阿波礼”的例子，体现目睹春雨所感受到的“あはれ”的氛围，是一种极其纤细的感情表现。

这些原初歌谣几近一种咏叹的表现，是在无意识中咏发出来的。不过也可以从中看出，它也是对日常生活悲喜和美的感动表现，是纯粹感情在起作用。就是说，这种原初歌谣，完全是单纯的感情的自然流露，不用说不具备诗歌形式的完整性，并且它们的动机也不具明确的文学意识，只能作为生活意识（包括对人、自然、爱情的生活意识）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但它们有强烈的传承性，成为日后各种文学艺术美形态和文艺意识生成的母胎。

原始社会形成村落、公社和母系氏族制以后，共同体的生活是由咒的祭祀支撑的。对心的感动就带有村落共同体的共同感情的表现性质，而且它与宗教信仰、祭祀结合而存在实际生活中。首先对神的感动的发声，逐渐形成咒语和祝词。也就是说，原初的歌谣主要是与灵性结合，这是古代歌谣的一种原型。当时人类面对无法用人力克服的自然环境的威胁，产生求神确保安全的意识，进而衍生咒语和祝词。

可以说，这是基于原始社会人们相信语言是有生命力量，语言有内在的神灵，语言的精灵带有灵性和咒性，可以起到求吉避凶和主宰人们幸与不幸的命运的作用。这就是应运而生的“言灵思想”，以为通过传达神言，可以左右现世一切的事。它不仅传达某种意思，而且具有某种超自然力。咒语和祝词，从咒愿除病、求雨祛灾到庆祝丰收、出生、婚姻、战斗胜利等，表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愿望，即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这种原初的文学具有更多的生活意识的要素。一般表现在祭祀上，以神为中心，立足于对神灵的信仰。言灵思想实际上是神灵信仰的延长。它不仅是上代日本民族的一种语言观，而且也是上代日本的重要信念，是地地道道的日本民族的本土思想（或曰土著世界观）。上代日本民族的信仰是以原始神道信仰为主，以万物有灵、自然生成为中心思想，将语言也神格化，形成日本特殊的神道精神。还有，在祭祀上，咒语多带语律，接近无意识的文学语言，而且祭祀上的表现行为伴随着原初的音乐旋律和舞蹈动作，初具音乐和舞蹈的基本要素。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口传文学与音乐舞蹈浑然处在未分化的混沌状态，即文学尚未脱离其他文化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

五、言灵思想与育成原初文学意识

言灵思想在滋润日本文明意识的萌芽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言灵”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万叶集》的歌上，如山上忆良的“言灵昌盛国”和柿本人麻吕的“言灵助国福”，强调了语言的灵性所诱发出来的强力作用——与建国有关的作用。山上并且说明言灵的由来是“神代相传来”。他曾为遣唐使多志比广成一行以题词“言灵之幸”四字，以祈祷他们安全出航。可是，言灵大多定型在《万叶集》的羁旅歌上。古代日本人甚至将“言灵之幸国”作为日本国家的美称，意即语言的灵性带来幸福的国家。

依存于言灵思想的万叶歌，大致分为“招迎”和“祓除”两类。还有含“招迎”和“祓除”双重意义的镇魂歌，即挽歌，这是以信仰灵魂不灭作为思想基础的。在佛教里，人死后尚未完全进入冥界之时，先进入“中有”状态，即死尚未完全成为事实而在生死界游离。万叶歌中的挽歌就是以这种死与生紧密结合的殡仪为基础的。柿本人麻吕的挽歌也留下许多“言灵信仰”的残影，比如他以歌的形式再生咒词，曰：“十字街头乞言灵，问卜能否逢吾妹。”

万叶歌中所表现的言灵，不仅是语言表现，而且是言外所思，即只有彻底理解言灵思想，才能获得神的心，代神发出语言，才能发挥言灵的效应。

日本神话传说本身是言灵思想的产物。这一口传文学的生活意识究其原型都可以还原为言灵思想。《神代记》所载大国主神生产出云国，特别提到“乃兴言曰，‘夫苇原中国，本自荒芒。至及磐石草木咸能强暴。然，吾已催伏，莫不和顺。’”同时提到：“然，彼此多有萤火光神及蝇声邪神，复有草木咸能言语。”这里所载的磐石、草木是十分理解言灵的。它们以此对抗强暴或邪神，目的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即以建设国家和皇室为目标，方法是把人的语言能力理想化。正如《续日本纪》（797年）中所写道：“万代祈盼天皇之治世，向佛也向神祈祷。语言是依靠这个国家的本来语言，而不是借用汉语。”“日本这倭国是言灵丰富的国家，有古语流传下来，有神语传承下来。”也就是说，神话传说这类口传文学“向佛也向神”，以神为主流，用自己独特的“言灵”来探索宇宙的创造，其中心思想是追求心即精神性的东西，以及以神和皇室为中心的统一性和凝聚性，具有神意识和某种程度的国家意识。

作为口传文学的重要系列的祝词，起初实际上是一种祈祷声，企图通过言灵表现来获得“言灵”的效应。这是由于原始人或古代人不理解某些自然现象，尤其是凶恶的自然现象，便把它们归结到精灵的作用。现存“祝词”都是奈良时代末期以后记录下来的。以流传至今的《延喜式》第8卷记载的27篇“祝词”最为完整，这些“祝词”实际上是神道的祈祷文，举行神道祭祀仪式时，在神前颂唱，以申述自己的意志和祈望，包括祝福与祈咒，以求助于言灵的力量。一般说词所申述的中心思想多是祓除污秽、罪孽、灾祸、邪恶，也有祈求保佑国泰民安、五谷丰穰，创造一个清净的世界的。

上古祝词以祭的形式作为载体，尊重言灵是以重视调和语言与精神作为基础。所以“言灵”的语言含有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容，它不仅是向神发出，而且是由神来发出，而神是通过祭神的人获得神的精神，代神发出的。所以也称神语，语言与精神的调和一致，发挥语言的最大效果。

以《延喜式》第8卷所载祈年祭和大祓词两种最有价值的祝词为例，祈年祭祝词内容除了祭祀、祭神的神论部分外，还包括赞美和歌颂神德、神威和神事，为皇神和御世安泰长久祈愿，乃至将神人格化和天皇神格化。金子式雄在《祝词的思想》一文中说：“祝词简直是为天皇的文学。”大祓祝词主要是祈愿祓除天罪和国罪两种罪。所谓天罪是妨碍农业之罪。所谓国罪，是使人不安之罪。这类祝词企图依靠发动巨大的超自然力来祓除人世间的罪，含有抑恶扬善的因素，表现了对人生的极大善意。其最根本的，是在于依靠语言的力量和表现方法构成日本的原初文学形式和酿成日本古代文明意识的基本思想定向。从总的思想倾向来说，祝词的目标是企图通过言灵思想来实现人的意志——“崇神荣国”的意志。其基本精神是真诚、明朗的，很少带有“あな”、“あはれ”这种哀叹和感伤的情调。所以在祝词里很难找到原初歌谣中那种咏叹的感动词。铃木重胤在《延喜式祝词讲义》一文中说：“事之极至，无外乎语言。然，语言实有引导人的灵魂之使命。语言成为引导灵魂、培育灵魂之器物也。”

言灵思想根植于日本固有的神道信仰。神道并不像佛教那样用神像或经典等具体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意志，而且也缺少“灵魂救济”的思想，所以佛教的自然倾向、咒求要素和说佛法方式容易为神道所受容，使原来内容不明确的言灵思想融进了佛教重功德思想，尤其是佛教信仰从心性出发，表现神圣的真实心与日本神道信仰的“真事”、“箴言”邂逅达致“神佛融合”，开始将“言”与“事”、“理”与“智”作为一如来思考，“言灵”就充实其思想内容，言灵思想也就成为日本古代文学的主导理念，对日本古代文学意识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原初歌谣的形式是不定型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歌谣开始由五、七音节组成句，出现短歌的最初形态，其内容除了通过言灵吟咏农耕、神、天皇以外，出现了大量表现恋爱的主题。可以说，这一纯日本式的七五调的诞生，就在形式上以朴素、短小的特色，并以其没有构思雄大的叙事诗、也没有反映时代精神的思想诗而有别于汉诗，而且一律用大和语创作，其传统持续和传承了1300余年，这些都是在文学意识未产生之前的“生活场”。当然，在七、五调内里自然地潜藏着两股潮流，一是原初的生活感情（生产劳动、信仰、性欲），一是原初的审美感情（对色与光的审美感情），已经涌动着一股原初文学意识潮。

这股文学意识的涌动，催生了“歌垣”。据考，所谓“歌垣”最初带有原始的宗教性质，即神前游乐的性质。这既是一种宗教仪式，又颇具余兴的意味。它是以司万物生成的神作为中心意识，但后来逐渐向性欲的恋爱性质位移，成为“男女集合咏和歌，契交接之所也。”（《释日本纪》）这时歌垣才成为古代的一种求婚仪式，即古代村落共同体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互相对歌和跳舞，选择自己的配偶，男女进行性欲游乐之事。这是一种原始的性解放的仪式。最大的一次“歌垣”，集合男女共230人。有的学者认为“歌垣”的原始歌谣是从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圣婚时所唱的歌开始的。但到了正式形成“歌垣”，就将古代歌谣所具有的感叹声和反复部分连结起来，形成原初的短歌形式。比如《风俗歌》中有这样的例子：

我若弃君有他心

啊！那波涛呀

波涛翻越末松山波涛翻越啊

波涛翻越啊

《古今和歌集》将上述原初短歌的感叹声和反复部分的连结进一步提升，正式形成一种定型的短歌：

我若弃君有他心

波涛翻越末松山

这些短歌已使古代歌谣咏颂的主题从神、自然物，以及神与自然物的关系，渐次转向人与人际关系，努力作为一种带个人感情的表现，具有一定的抒情歌的性质，反映的多是男女的感情生活，且根植于大众生活的土壤中。7、8世纪飞鸟、奈良时代，短歌作为抒情歌的发展，逐渐进入朦胧的文学意识的形态。期间经历《怀风藻》、《万叶集》、《歌经标式》至8世纪末平安时代初期，歌合（赛歌）判词的产生直接促进文学意识的自觉。

在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上古大和民族的本土文明精神孕育着这一时期的口传文学，而口传文学又凝炼和提升大和民族的本土精神，促成最古的文学作品《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神话、历史传说和部分歌谣在编纂态度上的某些自觉。《古事记》就提出“到能烦野之时，思国以歌曰”，“思国”便是出于纯朴的村落共同体和原初国家的目的意识，但仍不具完全的自觉性。它们以神话形式表达神代以来神的地位，历史传统创作部分则受儒教影响，宣扬“圣帝”，重点述说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权威，略含道德性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受神道精神的支配，认为世上万事必须遵从神意，护神护国，成为日本古代文学和文明意识萌芽期所表现的祖先神意识和原初国家意识的原点。可以说，《古事记》、《日本书纪》对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归纳、取舍和结构都贯穿了这种目的意识，同时也开始接触到歌的感兴和语言表现问题，比如提出：“思国以歌曰”、“聆是歌则有感情而歌之曰”等。但是严格地说，从其创作动机很难找到其自觉的理性认识的因素，它们的内容主要由宗教生活和共同体生活的需要产生，仍属于生活意识范畴，未能达到文学意识的完全的自觉。

日本古代文学以神话、传说为中心的民族叙事文学与歌谣、短歌为中心的抒情文学并行发展。这些古代文学主要是对神、天皇和共同体或国家表示了一种最朴素的、最真诚的信赖和感动，显露出了“真实”（まこと）的写实文学意识的萌芽和文学艺术美形态的雏形。古代文学意识萌芽状态下的“まこと”，可译作“真”、“实”、“诚”等。从词义解释，“ま”是真，“こと”在古语中是“事”与“言”的同语源，《古事记》中出现将“こと”写作“事”字120次，写作“言”字50次，可以看出两者既区分又混同使用，并开始存在分化的意识。解释为“言”者，源于言灵思想信仰。据民俗学家折口信夫考证：“‘こと’是一种连续歌唱的语言，也是一种祝词或咒词系列的叙事诗。言灵是通过潜藏在咒词中的精灵唱出来的、使人悟道的东西。”（《日本文学之发生》）所以“まこと”的合成是“真事”、“真言”，即“真实”之意。

《古事记》、《日本书纪》显露出来的“真实”萌芽的文学意识，不是出于个人的文学意识，也很少表现个人或民众的思想和感情，主要是出于神、皇室和国家的目的意识。比如通过神话部分，宣扬由神创造民族、国土，由神的御子孙统治之；叙述天照大神与素盏鸣神的纠葛以反映民族的对立；描绘天孙降临使天与地连结，显示民族与国家统一的精神。又比如，通过历史传说部分，以神武天皇御东征、武尊御平定、神功皇后新罗御征伐等大事件为轴心，宣扬天皇“使天下太平”，“应治之国”，以及英雄对皇室的臣服等，与其说这是文学意识，不如说这是意识化了的文学。

古代文学意识萌芽状态下的“真实”是以大和的本土文明精神，即以日本固有信仰的原始神道精神作为根底的。贝原益轩在《神训》中指出，“神道以诚（まこと）为本”。文武天皇将古代的“真实”的性格定位在“明净直诚之心”上。这正是渊源于原始神道的“清明心”。这里所谓“明”，含理性的美；所谓“净”，含纯粹感情的美，所谓“直”，含率直之美。而以明、净、直为基础构成的“诚之心”，即“真”就是以情与理融合的心。真心是与作为美的明、净、直一体化。“まこと”成为古代日本人最具普遍意义的精神生活基础，又是成为古代日本文学和文明意识萌发的催生剂。

概而言之，古代的“まこと”是真情、真实、真率的表现，涵盖朴素性、直率性和壮美性、崇高性两方面的内容，即情与理、言与事两方面一致的内容。在文学和文明意识萌芽期，“まこと”以其朴素性而成为日本古代文学和文明的根本精神。《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歌谣就十分重视“真实”萌芽中的主情意识，其恋歌以朴素的情真意实为其特色。这里的朴素性，主要是指实感性，即自然性，而非人为的个人之情，更非理性和知性。从文学思潮发展的历程来说，它是日本古代文学和文明意识的萌芽，具体地说是写实的文学意识的萌芽。

如果说，古代日本文学和文明意识萌芽期，受到大陆儒佛思想的触发，但《古事记》、《日本书纪》表现出来的“真实”的朦胧文学和文明意识则是以原始神道思想为主体，反映出其属于崇拜先祖神和自然神的神学体系，受儒教影响并不成为主体。那么《怀风藻》的出现，则充分说明日本古代文学和文明开始受到大陆文明的明显冲击，对于古代日本文明意识起到了催芽出土的作用。

六、古代文明与性

原始社会时期，列岛上严酷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的原始生产技术迫使日本先民经常处于同大自然生死搏斗的境地，生存繁衍无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因此，在早期的自然崇拜中明显包含着对神秘的生殖力量的崇拜，性与古代文明水乳交融。这种性文化的萌芽伴随原始宗教的成熟过程，又分别表现为“女阴崇拜”和“男根崇拜”两种形式。

同一切民族的生殖崇拜一样，日本的母系祖先崇拜的具体表现为对女性生殖器的膜拜，即女阴崇拜。在日本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土了许多女性特征的偶人。这些绳纹时期遗留下来的土偶大多是栩栩如生的女神形象，或为怀抱婴儿的母亲，或为乳房和腹部隆起的孕妇的雕像，无一不是刻意突出夸张的生殖器官，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象征着生产繁衍的神秘力量的崇拜。一般认为，这种对女性生殖器的膜拜，缘于对生命创造力的敬仰，实际上是对女神崇拜的延伸，是神化了的生殖图腾，也是对母系祖先崇拜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当然，对母系祖先的崇拜并不完全等同于女阴崇拜，后者是对生命诞生这一神秘力量的崇敬。

与此相适应，在日本早期的神话传说中，也充满了与性和生命相关的故事，充分反映出生活、繁衍这一延续生命的主题。在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留下了日本先民按照自己形象塑造神灵的记载。混沌之初的五尊天神是既无性别也无形体的“隐形独神”，而这种过于单调的世界毕竟无法反映原始先民繁衍生息的生活场面，于是到了创世的七代神灵时代，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兄妹便在列岛上竖立起形如阴茎的柱子——“天之御柱”，并和合生成众多神灵，于是高天原上交织出一曲气势磅礴、浪漫的生命奏鸣曲。此后，性交与生殖器等直接描写反复出现在众神生生不息的诗章里，仅《古事记》前半部的国土生成篇章里，就多达35处露骨的性描写。甚至当“天照大神”隐退至伊势的岩洞使世界失去光明时，竟然由“高天骇人女神”显露阴部将其引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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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五彩斑斓的神话世界里，生殖器是诸神创造世界和协调“神际关系”的有效手段，正是通过对性的直白描述，赞美爱情的神圣，述说生命的价值。

此外，女阴崇拜也象征生育、代表着人口繁衍和期盼部族兴盛；同时也与猎获物的成功、农作物的丰产联系在一起，具有生产和生活的双重意义。后来由于生产扩大、发展，男子因体力和分工上的优势渐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整个日本社会脱离了母系社会，随之进入了父系传承为主的时期。与此相适应，女阴崇拜的主要作用逐渐过渡到祈祷渔猎、采集的丰收方面。氏族宗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开始出现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在绳纹晚期的遗址中，已经发现了似乎是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石柱，其中秋田县鹿角郡十和田町大汤和长野县上原的环状石柱群以及八岳山麓的石坛尤为典型。《古事记》中，甚至创造了一位叫做“猿田昆古”的阴茎神，据说这个会四处行走的阳具是生命力量的象征，具有无比威力，就连诸方魔鬼见到他也要立即逃散。对男性的生殖力量的崇拜还反映到农耕仪式当中，成为符咒力量的象征。即使在今天，在茨城、秋田等地农村仍有用稻草制作阳具与阴户，使其在自然风力吹拂下碰撞的祈祷方式，这无疑是古代用男女生殖器官模拟阴阳和合来预祝丰收的延续。

由于早期的日本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时序与水准的落差使日本最初的神话故事或许并不发源于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引进和改造的结果。但我们仍旧能够从其中独创的内容窥见日本民族原初习俗与宗教的遗痕。日本学者认为，“古代关于性的开放意识，与当时的婚姻关系有密切联系……在原始社会，大概过着以母子关系为中心的母系制家族生活，但在古代早期，以政治统治者地位的继承为代表，一直推行着父系相传。尽管如此，婚姻原则上还是以丈夫到妻子家的访妻婚形式进行的……不同居的夫妇关系开始于性交，而以停止前往妻子家告终。所以，在恋爱与结婚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也不会考虑类似于不发生肉体关系的精神恋爱的交往，男女关系始终是灵肉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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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就整体而言，在原始时代的日本人心中，性与宗教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日本人并不因性行为感到愧疚，在他们的意识里性是大自然基本而和谐的表现。究其原因，在独自生成的列岛早期文明中，古代日本人缺少中国儒家纲常伦理的影响，所以，当公元3世纪，来自大陆的曹魏的带方郡使走马观花地考察了列岛部分地区后，《魏志·倭人传》中竟留下了“其俗不淫”的记录。与其说是使节浮光掠影地采撷当地风俗的结果，莫如说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生活的记录。而古代大和民族远初时期性生活的开放和对生殖器的崇拜，对后来的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16世纪末，朝鲜使节黄慎撰写的《日本往还记》称：“（其俗）尚沐浴，隆冬不废。常在市街设为浴室，以收其值。男女混处，露体相狎而不相羞愧，与客戏狎，无所不至，……至嫁娶不避甥妹，父子并淫一娼亦无非之者。真禽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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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日本的各种传统节日活动“祭”中包含着大量与性有关的内容，对性的表演通常淫亵而暴烈，诚如现代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所说：“是一种人类与永恒世界的庸俗的交配。这种交配只有通过如‘祭’这样以敬神为名的淫荡活动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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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集中表现在日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和风土、民俗中，成为性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折射与缩影，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性”是早期文明生成、发展的沃壤。

当然，由于日本先民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民族文明进程中的性有时也会表现出压抑的一面。为了填补理智、经验领域的诸多空白，性也被作为一种“塔布”（Taboo）——禁忌，世俗性的道德规范戒条化而成为宗教禁戒。尤其是在某些神圣事务或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关键时刻，限制性行为的禁欲主义规则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每当使节“其行来渡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虱虮，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可见，在早期日本人的宗教生活中，限制生理和精神上的欲望也是避免触犯神灵的手段，对性的压抑被凝聚到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复杂的形式中，既是古代文明的一种变奏形式，又是运用早期思维理解和把握自己命运时必要的逻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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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与大陆文明的最早接触

一、农耕文化与金属器的传入

在人类文明史上，通常将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看作从野蛮走向开化的一次革命性飞跃。农耕技术的普及和金属器具的生产与使用，在各民族文明进程中，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过去，学术界通常把日本出现原始农业生产的上限划定在大约距今5000年前。但是，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6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的萌芽。因此，日本学者安田喜宪在《绳纹时代的比较文明环境论》中又提出：“日本原生的农业，可以上溯到绳纹时代前期，即65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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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原始农耕技术出现的时间又提前了1500年。在长期采集植物的基础上，绳纹时代中期的人们已经懂得播种多种野生的植物，以满足随着人口增加而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

当列岛上的居民逐步掌握了简单的竽类、百合、豆类作物的栽培技术后，绳纹人便将山麓与河边平地作为广泛培植植物性食物的天然粮仓。从九州的福岛县二本松上原的冲原遗址到本州北端的长野县富士见町的曾利遗址，都发现了以植物为食物材料的面包状或饼状食品的炭化物。与此相伴，原始陶器文化中出现了蒸食竽类淀粉质食品用的器皿，例如关东地区西南到八岳山山麓都出土不少以蛇纽为装饰性把手的陶器，说明当时贮藏竽类、豆类粮食已经较为普遍，饮食结构中植物比重在不断增加。到了绳纹中晚期，以东部为主的日本人口已经达到27万人左右，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约为3人。而当时食用的植物种类已经达到300余种，数量上大体与早期采集、渔猎经济并存时食用的大约70种鱼类、200种贝类以及60多种动物的总和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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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时代末期，食物结构由动物、鱼类、贝类转向农作物，激发起日本远古居民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渴求。不久，大陆文明的光芒照射到隔海相望的日本，水稻这种原产亚热带地区的粮食作物便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连同栽培技术从原产地之一的中国经由江南和朝鲜半岛两路陆续传入日本九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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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水稻生产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在长江流域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中，就曾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谷。随着大陆文化东渐，大批“渡来人”把水稻带入日本。水稻性喜温暖，而在最早接触到水稻种植技术的日本西南部地区，气候温暖，雨量丰沛，十分适宜水稻生长。所以，尽管不是原生粮食作物，但水稻在西南部地区一经传播就很快取得了成功。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已经发现了大量弥生时代初期种植、食用稻谷的器物证明。例如，北九州福冈岩崎遗址出土了水稻的炭化物，与之临近的竹下遗址也有烧焦的稻谷炭块同弥生陶器残片一同出土。近年来，日本绳纹晚期遗址中，也陆续发现了稻米生产的遗迹。北九州福冈市板付遗址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的水田遗址，甚至四国也有类似发现。学者们根据花粉分析和C14测定，把水稻在日本“安家落户”的上限，划定在距今3200年到31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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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技术的传入促使日本农耕文化发生了新的飞跃，充足的粮食生产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稻米富含植物性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加之较高的热卡含量使其足以取代杂食多种野生食物的效用。所以，一经传入就结束了日本人采集经济生活方式，在日本文明史上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革。在弥生时代短暂600年中，水稻生产技术从西日本向东扩展，其后又渐渐北上，成为日本人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金属器具由中国传入后，生产工具改良促使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细，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前述福冈县板付水田遗址中，就发现了较为系统的灌溉水渠和供排灌使用的水田畦畔；稍晚的静冈县登吕遗址还发掘出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的水田遗址，还有长达700多米的渠道和调控水量的过水道与霸堰。到了公元3世纪前期，出使日本列岛的曹魏政权的使节已经不再把当地生产水稻视为新奇，在《魏志·倭人传》里，记载了邪马台国“种禾稻、苎麻、蚕桑、缉绩，出细苎，缣棉”，可见稻谷生产已经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到了8世纪，今天的日本除北海道外（据考证，北海道的水稻栽培技术始于1000年前），均有稻谷生产，以水稻为核心的农耕文化终于成为日本文明的基础之一。

水稻传入日本以后，中国的金属器具以及与之关联的冶炼锻造技术也传入了日本。金属文化的到来，给长期使用石器的日本社会以划时代的影响。一般说来，在所有文明古国的金属锻冶史上，青铜器的生产都大大早于铁器的生产。以中国为例，铁器的出现晚于青铜器1000多年。但由于日本是通过接触大陆文明直接引进金属器和金属生产技术，铁器反而稍早于铜器，于弥生时代前期由大陆输入日本。不过，人们通常笼统地讲，“水稻耕作、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应用。由大陆渡来人传播的弥生文化取代了当地原住民的绳纹时期的以狩猎、渔捞、采集植物和土器制作为主的绳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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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铁器易生锈，不便保存，损坏的铁器又需要重新熔铸，使渡来人在日本重新铸造铁器的技艺传播开来。考古发掘中的铁制武器和工具虽然不多见，但冶炼铁器的遗址却大量残留下来，仅福冈一县，就有冶铁遗址60多处，足见当时使用铁制兵器和工具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此后，从大陆移民那里间接接受了金属冶炼技术的日本工匠，又很快掌握了铜器制造技术。尤其是在与大陆文明频频接触的北九州地区，不仅留下了大量铜镜、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还陆续发掘出许多冶炼遗址和模具。社会发展要求迅速普及先进的武器和生产工具，促使金属制造技术从西日本向近畿地区迅速传播，及至3世纪，形成了九州北部和近畿两个生产中心，并越过近畿向东北推进。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各地出现了许多专门仿制中国金属工具，制造武器和农业生产用具的人员，“日本吕登和爱知县瓜乡等地的遗址中，发掘出当时木工使用铁制工具的痕迹就是这一过程的极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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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途上讲，铁器因其坚硬和锋利，大多用于农业生产和兵器制造；而铸造器型相对容易的铜器，尽管早期也曾有短期的铜剑生产，但更多地是用做铜镜、铜铃、铜铎等日常生活和宗教祭祀器具的方面。铜镜在古代日本既是日常生活用品，更作为礼器和祭器使用。在早期的交通往来中，中国朝廷常常将其作为中央政权对周边地区朝贡的赏赐物品。据史料记载，曹魏政权曾对邪马台国赐铜镜百面，而更多的汉镜流入日本则未见诸史料。迄今发掘的大量铜镜，许多是在中国生产后输入日本的“舶载镜”。例如，西汉“日光镜”、“百乳镜”、“四璃镜”、“清白镜”，东汉的“规矩镜”；同时，也有中国工匠在日本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等“仿制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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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日本先后出土了更多的铜镜。如1993年的“青龙三年的铭文镜”、1998年在奈良天理市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把出土的古坟时期的铜镜总数增加到3756面（其中“三角缘神兽镜”为470余面）。同样，铜铎等金属器具的应用也十分普遍。

水稻和金属技术相继传入，揭开了日本文明史上新的一页。这一变化标志着原生的绳纹文化的终结和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的弥生文化时期的开始。在公元前3世纪弥生文化形成，到公元后6世纪末的近千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村落迅速形成，以血缘家族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取代了原始群居的落后状态，生产力极大发展，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技术进步使剩余产品成为可能，阶级分化开始了，整个列岛上布满了“分为百余国”的奴隶制政权，并逐步走向大和朝廷主宰下的统一国家。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水稻生产与金属器制造技术如同古代日本民族坚实的双脚，使其踏上了建设封建文明的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大陆文明的影响以及日本民族努力吸取先进文化的求知热望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由具有专门技能的“渡来人”——来自大陆的农业生产者和工匠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活动，成为结束日本原始经济生活，促进技术文明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从另一方面来看，渴求先进技术的日本工匠在接受大陆文明传播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能力，并由此养成了善于学习、模仿外来先进文明的日本民族性格。

二、儒学文明东渐及其影响

中国儒家经典是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曾这样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一个名为阿直歧的人，送来两匹良马。阿直歧能读中国经典，于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便拜他为师。应神天皇曾问阿直歧：“还有没有比你高明的博士？”阿直歧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很高明。”应神天皇随即派人去百济邀请王仁。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405年？）二月，王仁来日。太子菟道稚郎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更具体地说王仁带来了《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记》、《纪》的上述传说，是有关中国儒家经典和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5世纪后儒学已传入日本这一史实，还能从保存至今的、被认为写于5世纪的日本文章中得到印证。转录于中国正史《宋书·倭国传》中的倭王武（一般认为是雄略天皇）的上表文，是在478年（宋顺帝开明二年）呈给宋顺帝的。其中的“王道融泰”、“帝德覆载”、“臣虽下愚”、“以劝忠节”等语句，颇有儒家味道。但是，该文恐非日本人的作品，而是流寓日本的汉人所书。此外，从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上，亦有“长寿子孙注得其恩”的字样，显系儒家思想。

在5世纪前后，曾出现中国移民迁居日本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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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移民有的是经朝鲜半岛到日本的，有的则可能从中国南方直接到达日本。在5世纪的中国移民高潮中，儒家典籍与思想肯定随之东渡了。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6世纪的事。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继体天皇七年）百济国王派遣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到日本。此后的516年（继体天皇十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高安茂替换段杨尔。此后，百济似乎继续以轮换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555年（钦明天皇十五年），百济派五经博士王柳贵来日本替换马丁安，同时还派来易博士、历博士、医博士、采药师数人。因为轮换来日的五经博士，每次仅有一人，看来不可能广设教席。或许仅在天皇宫廷内，对极少数皇室成员和贵族，以个人传授方式进行讲解吧？儒学在日本较为广泛的传播，大约是7、8世纪以后的事。其传播状况及其方式，将在下节中详述。

儒学在5、6世纪虽已传入日本，但对古代日本的影响并不广泛。然而，在进入7世纪后，儒学的影响却日渐扩大。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发生了全面而重大的社会变革。变革前在日本已传播有年的儒学，构成了这一社会变革的理论背景，导引了变革的方向。而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又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加速了儒学的传播。

儒学对古代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其最主要的影响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理念。

在6世纪后半期，日本的以氏姓贵族为统治者的社会体制已面临严重危机。6世纪末和7世纪初，东亚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在朝鲜半岛，逐渐崛起的新罗攻占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侵略据点任那，迫使日本退出朝鲜半岛。589年隋统一中国。618年，唐灭隋建立繁荣的封建帝国，日本又面临一个比新罗更为强大的邻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若要避免在内部争斗和积贫积弱中灭亡的命运，就不得不向社会变革寻求生路，不得不学习先进邻国的文明。日本首先要废除天皇通过氏姓贵族间接统治国土与人民的旧体制，而实行隋唐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度。业已传入日本的中国儒学的“天命”观，以及“王土王民”、“德治”、“仁政”思想恰好符合了当时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

最早试图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他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圣德太子年轻时曾“习内教（即佛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即儒家经典）于博士觉哿，而悉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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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年12月，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显示官吏位阶高下的十二阶冠位的名称，即是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命名的（每个德目分大小两阶，如大德、小德等）。604年4月，圣德太子又公布了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虽只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但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其第12条说：“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这显然来源于《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表明圣德太子试图依照儒家“王土王民”的思想，实现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和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十七条宪法》还规定了新社会秩序的“君、臣、民”关系准则，如“君言臣承”（第3条）、“忠于君”和“仁于民”（第6条）。其具体要求是“以礼为本”（第4条）、“明辨诉讼”（第5条）、“背私向公”（第15条）、“使民以时”（第15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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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既表现了中国儒家“德治”、“仁政”思想，又表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圣德太子的改革，虽因种种原因未取得预期效果，但儒家的政治理念的影响却日渐扩大。

圣德太子的理想，在提出《十七条宪法》后400余年的“大化革新”中才变为社会现实。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大化革新的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拜留学唐朝的南渊请安为师，学习“周孔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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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臣镰足还经常参加僧的《周易》讲座。《周易》的“变易”思想，肯定激励了中臣镰足实行变革的决心。645年6月14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经周密策划，发动宫廷政变，消灭了以苏我入鹿父子为首的旧势力。然后推举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被宣布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并任命高向玄理和僧为国博士，建立革新政权。新政权成立伊始，刚上台的孝德天皇便召集群臣向天神地盟誓，誓词说：“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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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说自己代行天命，消灭了苏我氏等反改革派，这表现了中国儒家的天命观。

自此以后，不仅天皇诏和法律条文中将天皇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的例证不胜枚举，就是8世纪中期编成的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的序言，也称天智天皇是“受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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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普遍地接受了中国儒学的天命观，中国儒学的天命观成了支持日本古代天皇制集权国家之权威性的根本政治理念。在中国儒学中，天命观是与“德”相联系的，认为“天命”的得失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德”之有无，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要求。孔子就认为，政治过程就是道德上由己及人的过程，即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行”（《论语·子路》）。7世纪以后的日本统治者也引进了“德”这一新的政治价值基准。孝德天皇在建立大化革新政权的第二年3月，便诏令中央与地方群臣，“凡将治者，若君如臣，先当正己，而后正他。如不自正，何能正人。”
 
[14]

 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也逐渐被日本统治者视为“德治”的主要内容，作为“仁政”表现的“节用爱人”、“轻徭薄”的主张，在日本统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孝德天皇曾处罚一些地方官僚，其主要罪名是“于百姓中，每户求索。仍悔还物，而不尽与”。
 
[15]

 此后的元明女帝（707—715年在位）曾说：“为政之道，以礼为先。”她还依据“为民制产”的思想，诏令各地方官应“抚导百姓，功课农桑”，而不可“身在公庭，心顾私门，妨夺农业，侵蛑万民”。
 
[16]

 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还接受了中国儒学中与天命观相联系的“祥瑞”思想。650年（大化六年）2月，有人捉到一只稀有的白雉并把它献给孝德天皇。一些大臣奉贺说：“陛下以清平之德，治天下之敌，爰有白雉自西方出。”孝德天皇也洋洋自得地下诏：“圣王出世，治天下时，天则应之，示其祥瑞……自古迄今，祥瑞时见，以应有德。”
 
[17]

 俨然以“天命”所归的“有德”之君而自居，并下令将年号改为“白雉”。此后，日本天皇以“祥瑞”或“灾异”为由而改元的事例，便不可胜数。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进入宫廷，则最形象地表现了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政治与儒学的不可分割关系。自701年（大宝元年）起，日本开始举行“释奠”仪式。720年（养老四年），装备了所需祭器。唐朝奉孔子为“文宣王”，768年日本亦“敕号”孔子为“文宣王”。直至12世纪，宫廷中都按期举行“释奠”仪式。

儒学对古代日本的影响还表现在道德方面。在中国儒家的道德观念和原则传入日本以前，日本固有的道德观念仍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那时有“恶秽”和“罪秽”的说法，表明道德上的“恶”和法律上的“罪”与感觉上的污秽尚未分化。此外，还有以“清”、“明”表示心地“善良”，以“黑心”表示心地“不善”的说法。这些都表明古代日本人抽象道德观念的不发达。例如，在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虽存在亲子间的自然亲情，但没有“孝”这一道德观念。日语汉字“孝”，只有音读而没有训读，即是明证。它表明“孝”这一道德观念是由中国传入的，在此之前日本并无相当“孝”之意义的固有语言和由此表述的道德观念。这种情况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传说中也有所反映。我们通观《古事记》上卷和中卷，几乎看不到表现孝道的事实，反倒有许多体现“不孝”的神话、传说。例如，生产了日本国土和诸神的伊邪那岐神，最后生了3个贵子，即洗左眼化成的天照大神、洗右眼化成的月读命和洗鼻子化成的速须佐之男命。伊邪那岐命令他们分别去统治高天原、夜之国和海洋。速须佐之男命不仅不从父令，哭闹不止，还闹得种种灾祸降生。另如，速须佐之男命的女儿须势理比卖也屡次欺骗父亲，保护丈夫大国主神。神武天皇庶子当艺志美美命，在其父死后不但娶相当其母的神武皇后伊须乞余理比卖为妻，还要杀死3个异母弟。然而，在8世纪以后，日本统治者开始倡导“孝”道，“孝”这一道德观念逐渐被日本人接受并奉行。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和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都有劝奖官吏和一般民众奉行“孝”道的条文，如“孝子”“顺孙”及同户籍者受奖励并免除课役等。此外，还有惩戒“不孝”的规定，如有所谓“八虐”的不得敕免的8种重罪，其中便有“不孝”。日本统治者在其行政活动中，也确曾执行律令的上述有关规定。714年（和铜七年）11月，元明天皇就曾表彰奉行孝道的三个平民大倭忌寸果安、奈良许知麻吕、四比信纱，并免除其课役。其事迹是“果安孝养父母，友于兄弟，若有人病饥，自赍私粮，巡加看养……”
 
[18]

 孝谦天皇在位期间（749—758年），对“孝”道的提倡似乎达到高潮。757年4月，孝谦天皇下诏称“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宣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
 
[19]

 就这样，从中国传入的“孝”这一道德观念，逐渐影响至日本人的行为层次，成为他们的道德行为规范。此外，“忠”、“信”等儒家的道德观念也逐渐成为日本人公认的道德观念。当时的日本人还开始讨论“忠”、“孝”关系等伦理学问题。可以说，儒家的道德观念传入日本并被日本人接受，提升了日本人道德文明的水准。

日本古代的法律（如《大宝律令》、《养老律令》）是仿照中国的唐朝律令制定的。唐律已是儒家化的法律，它“一准于礼”，“以礼入法”，既混道德于法律，又使法律以执行道德为己任，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儒家化（道德化）的特色。日本的“律令”仿照唐朝律令，自然也是儒家化的法律。日本的“律令”继承了唐朝律令中具有儒家色彩的大部分条目，如“留养”和“以官当刑”的规定等。有的则稍作变动，如将唐律的“十恶”改称“八虐”，把“八议”改成“六议”等。从8世纪初直至平安时代后期（10世纪末）的300余年间，具有浓厚儒家色彩的“律令”作为公法，一直是日本社会惟一的权威性法律规范。

中国儒家重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以及以文学“劝善惩恶”的主张，也对日本古代文学发生重大影响。

日本古代的历史著作，如《古事记》（712年）和官修的“六国史”即《日本书纪》（720年）、《续日本书纪》（797年）、《日本后纪》（840年）、《续日本后纪》（869年）、《日本文德天皇实录》（879年）、《日本三代实录》（901年），都接受了中国儒学的鉴戒史观，以历史为治者鉴戒，将伦理道德作为历史评价的重要基准。

可以说，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三、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与儒学教育

从5世纪传入日本直至平安时代末期（12世纪末）的日本儒学，可视为日本的早期儒学。自7世纪初的大化革新直至12世纪后期，日本一直存在着较完整的学校系统。在中央有设在京城的大学寮，地方有国学（当时日本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称“国”），此外还有大学寮别曹和私学。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这是因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学校，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

大学寮是日本古代的国家级学校，也是日本古代学校的典型。大学寮的建立较国学为早。但它始建于何时，当时的具体状况如何，因史料有限已难于详述。一般认为，大学寮可能始建于飞鳥时代的天智天皇（662—671年在位）时。《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十年（671年）正月条有百济人鬼室集斯任“学职头”的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学职头”就是以后的“大学头”（大学寮的长官）。在8世纪中期编成的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的序文也说，在天智天皇时“建庠序”。这里所说的“庠序”也可能指大学寮。在《日本书纪》的记载中初见大学寮的名称，则是在稍晚的天武天皇四年（675年）条。

在日本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恐怕是更晚些的8世纪奈良时代的事。8世纪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都有“学令”。“学令”对大学寮和国学的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学令”，不过是模仿中国唐代的永徽令和开元三年令的相应内容。当然，模仿中也有取舍。

日本的大学寮相当于唐制的国子监。唐国子监下属的学校有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6学。其中的国子、太学、四门3学专门教授儒学。国子监的长官叫祭酒，6学教官26人，学生定员2210人。日本的大学寮实际是唐制6学的缩小和统一。大学寮属式部省，长官称大学头。大学寮最初仅设明经道（儒学科）和算道（数学科）。大学寮教官9人。其中明经道有博士1人，助教2人，另有音博士（教授汉籍读音）2人，书博士（教授汉字书法）2人；算道设算博士2人。学习儒学的明经道学生最多，定员400人。算道学生定员仅30人。8世纪中期虽又增设文章道（教习诗文、史籍）和明法道（教习法律），新置文章博士和律学博士，但学生定员不过各为20人与10人。大学寮中，仍以习儒学的明经道学生居多。若从学校规模和教官、学生定员看，日本的大学寮要比唐代6学小得多。然而，若从专习儒学的学生所占比例看，日本大学寮却比唐6学高得多。日本的大学寮原则上不接纳庶民入学，较之唐的6学，具有更明显的贵族学校性质。只有5位以上贵族的子孙、东西史部（世代以文书为职业的家族）和8位以上官吏的儿子以及国学的毕业生，才可进入大学寮。而唐的四门、律、书、算学却是对庶民开放的。进入大学寮无须考试，入学年龄为13岁以上、16岁以下。

国学设立较大学寮为晚。据《养老律令》规定，每国设一所国学，置国博士1人为教官。国学的学生定员因国而异，大国50人，上国40人，中国30人，下国20人。学生须是地方官吏子弟。定员不足时，才允许庶民子弟入学。学制9年。毕业后成为地方官员，或进入大学寮继续学习。

大学寮别曹最初是皇族或贵族的私人教育机构，收留大学寮学生住宿，或为皇族、贵族子弟进入大学寮作学前教育，以后渐被公认为大学寮的附属机构。著名的有皇族的奖学院、藤原氏的劝学院、桂氏的学官院等。

私学情况则较复杂。有称为“村邑小学”的地方初级识字学校；也有著名学者开办的以学习汉诗文与中国史籍为主的私塾，其中以菅原氏的私塾规模最大，在著名学者菅原道真任塾主时，“门徒数百，充满朝野”；还有空海等名僧设立的佛学私塾，如综艺种智院等。这三类私学中，从数目看，以第二类进行广义儒学教育的私塾居多数。

古代学校中的儒学教育，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已有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上述各类学校中诵读儒学经典，从而传播了儒学。

日本大学寮的教科书与唐制相近。明经道的教科书都是儒家经典，而且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依“学令”规定，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用郑玄和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和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毛诗》用郑玄注，《春秋左氏传》用服虔和杜预注，《孝经》用孔安国和郑玄注，《论语》用郑玄和何晏注。与唐制比较，所用教科书少了《老子》、《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九经之中，日本大学寮又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另可选修其他2种、3种或5种经典。唐制则还以《老子》为必修经典之一。相形之下，日本大学寮较唐的国子监更注重儒学传授。

教授经典的方法是先“素读”，后“讲义”。这与唐制稍有不同，唐无“素读”。“素读”就是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对于初识汉语汉字的日本学生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步骤。“讲义”则是以法定注释解说经文。学生考试有“旬试”、“岁试”和毕业考试。考试内容是背诵经典和依注释讲解经文。不及格者要挨教鞭，以为惩罚。

大学寮和国学之所以将儒家典籍作为教科书，不惟是模仿唐制，还因为大学寮和国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天皇制国家所需的行政与技术官僚。如上节所述，古代天皇制国家是以“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理念的，而且官僚们若不熟读五经和《论语》等就无法起草诏敕或作奏状，所以，大学寮和国学在培养未来的官僚时，当然要以儒家典籍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大学寮明经道、文章道和明法道的学生经毕业考试合格后，即由大学寮申报太政官。这些大学寮的毕业生被称为“举人”。由地方推荐来的国学毕业生则被称为“贡人”。“举人”与“贡人”一起在式部省接受任官考试。考试分4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进行。合格者依成绩高下授不同官职。惟独算道和书道的学生，毕业考试合格即可任官。然而，各科考试入选者所授官位并不高，如秀才科考试优秀者仅授官正8位上，与5位以上贵族之子可由荫庇授从8位上官位，相差无几。因而大学寮和国学不过是中级行政与技术官僚的养成所。

平安时代（794—1192年）前期即9世纪，是所谓“唐风文化”的全盛期，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文化各领域无不渲染着唐文化的风采。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已具规模的大学寮也进入它的最盛期，大学寮的新址就建在皇宫南大门的最近处。其建筑规模之大远在各官衙之上。不仅有本寮和孔庙，明经、文章、明法、算4道，还各有自己的学堂。桓武天皇（782—805年在位）曾下诏说：“王者以教学为先。”他下令增加大学生定员，把作为大学寮财源的劝学田由20町增加到120町。平城天皇和淳和天皇也下令督劝亲王和贵族子弟到大学寮学习经史。

然而，在一片升平景象下，已潜伏着危机。如上所述，儒学流行和大学寮、国学的兴盛，是由于适应了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即政治力量的扶持与提倡是日本早期儒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和首要特征。而在9世纪后半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日趋瓦解了。藤原氏等大贵族和佛教大寺院不断侵吞公田，使班田制难于实施。外戚藤原氏的专政使天皇集权的官僚制度也遭到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衰落使日本儒学丧失了对它的社会需要和支持它的政治力量，成为日本早期儒学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而大学寮明经道地位的下降、教官世袭化、考试制度的废弛等，则是日本早期儒学教育体系逐渐衰落的表征。大学寮明经道曾是奈良、平安时代儒学传授的最主要场所。然而，在8世纪中期设置文章道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平安时代前期（9世纪），写作汉诗蔚为风潮。加之，文章道的毕业生更易授官。于是，大学寮学生们的兴趣逐渐转向文章道。文章道的学生经常满员，而明经道的生源往往不足。文章博士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原为正7位下，821年提高至从5位下，超过了明经博士（正6位下）。明经道生源减少，缩小了儒学传播的范围。10世纪末以后，由于大学寮教官世袭化，儒学进而萎缩为有数的博士学官的“家业”。以明经道的清原、中原两家为例，直至12世纪末，中原家有23人，清原家有13人先后成为明经道教官。儒学似乎已被视如手工匠人世代相传的技艺。

日本早期儒学的衰落，还有其内在原因，即与其自身的弱点有关。从“学令”规定的大学寮教科书及其注释的书目，便可得知当时在日本传播的是训诂性质的汉唐经学。汉唐经学由于其烦琐支离的笺注主义和固守师法、家法的弊病，在中国已逐渐丧失思想上的创造力与吸引力。日本早期儒学所吸收的既然主要是汉唐经学，自然亦难于摆脱其母国儒学的弊陋。加之，日本人必须阅读以异国文字汉字写成的儒家经典，因而他们更为注重章句解读而忽视义理。这样就使得汉唐经学的弊陋，在日本比在母国更形严重。我们从前述的大学寮教授儒家经典重背诵与死守注释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法，便能窥知其一二。10世纪以后，大学寮教官的世袭化，又造成了与中国“累世经学”类似的世袭学问。这些日本早期儒学的负载者，将师法家传视为换取秩禄的手段，对创造性理解与发展儒学思想并无兴致。日本早期儒学，在思想上多系中国儒学的照搬与模仿，很少创新与发展，尚未使日本儒学表现出更为符合日本社会文化风土的特性，未能沉潜于日本文明的深层。这可以说是日本早期儒学的第二个特征，也是其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从日本早期儒学影响的范围与层次来看，我们对其影响不可估价太高。在当时的日本，灿烂唐文化的受惠者主要是生活于京城的皇室、贵族和各地的官僚阶层。就奈良时代（710—794年）看，当时日本的总人口约为600万，京城奈良的人口不过20万，而其中能够阅读汉文、接受儒学典籍教育的，据推测不过数万人，这在日本总人口中只是少数。也就是说儒学思想尚未影响及金字塔式的日本社会的底层。加之，儒学思想对日本人来说，毕竟是一种外来文明的成果，它要转化为日本民族的心理，也需要持久而连续的积淀过程。日本早期儒学在未及积淀为日本民族心理时，就因丧失了它的政治上的扶持者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如同植物生长，扎根未深，其生命力便不会旺盛，日本早期儒学走向衰落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佛教文明的传入与土著信仰的收容

公元6世纪，佛教作为大陆文明的载体经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这种在当时被视为“蕃神”的外来宗教立即同原有“国神”信仰体系发生交汇，并在碰撞与融合中扎根到古代日本文化土壤之中。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与汉民族文化逐步融合的过程，形成了以大乘思想为主的汉译经典体系。这一独具特色的汉地佛教很快传播到朝鲜半岛，在高勾丽和新罗、百济等国家普及开来。随着日本列岛同朝鲜半岛间交通往来的扩大，佛教自然而然地流传到日本。但是，由于久远的历史淹没了当时的准确记载，今天对佛教何时传入日本，却有“公传”与“私传”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在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卷19中，佛教最初流布日本的记录为：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52年）“冬十月，百济圣明王谴西部姬氏达率怒俐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鉴于《日本书纪》的官修正史地位，以及是文对佛教传入后，钦明朝君臣对是否崇奉佛法的争论的详细记载，日本学术界一般是将“公传”看作佛教文明登陆列岛之始。然而，在同样成书于8世纪的《元兴寺伽蓝缘起》则记载为：“大倭国佛法，创自斯归岛宫治天下天国案春歧广庭天皇（按，即钦明天皇）御世，苏我大臣稻目许宿祢仕奉时，治天下七年岁次戊午十二月来，百济国圣明王时，太子像并灌佛之器一具及说佛起书卷一箧度而言……”把佛教传入日本的年代放在公元538年。此外，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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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公传”时间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记录，但目前学术界中认为“公传”始于538年的看法居于主流地位。

与“公传”相对立的“私传”记载见于《扶桑略记》中转引的《法华验记》，据说“第二十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汉人案部（或为部民制度下专事马具制造的“鞍部”——引者）村主司马达止（一作“司马达等”），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皈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神之出缘起。隐者见此文，钦明以前，唐人持来佛像，然而非流布也”。继体天皇十六年，是为公历522年。可见，早在官方传播佛教之前，已经有中国移民将佛像带入日本，发生自行礼拜的活动。如果考虑文化传播的多样性，佛教由民间渠道进入日本的“私传说”，似乎更为可信。

佛教传来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强烈震荡。对于处在氏族制血缘关系尚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中的日本，接受佛教就意味着引进来自大陆的先进意识形态。因为，“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辩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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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奉无边法力的佛教的好处几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接受外来宗教无疑是对自身信仰的神灵的某种否定，带有摧垮旧有统治体系的危险性。于是，在主持国政的权力核心形成了支持佛教流布的与反对接受“异域神”的两派。主管外交并统帅移民部落的大伴氏（大伴金村）、苏我氏（苏我稻目）因较多了解大陆文化，政治上更为开明，力主崇拜来自大陆的佛教；而主管祭祀的中臣氏和执掌军事、刑狱的物部氏则坚持祭祀“天地社稷百八十神”，认为放弃对本土神的供奉是大逆不道的举措。于是朝廷里崇佛排佛意见相左，苏我稻目主张：“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而物部大臣尾舆则反对说：“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各执一端的意见令天皇十分惶惑，于是决定对崇佛一派“试令礼拜”。苏我氏将佛像迎至家中，依汉人做法建立向原寺，礼拜修行。结果，不巧国内瘟疫流行，疾病致使多人死亡。排佛一派抓住口实，复奏钦明天皇：“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宜早投弃，勤求后福！”
 
[22]

 天皇准奏，焚毁佛寺，将佛像投入江中。

然而，佛教毕竟是来自大陆的信仰体系。日本同大陆间巨大的文化差距和佛教本身带有的丰富精神内涵与作为先进文明载体的物质外延，对于蒙昧初开的古代日本民族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量。随着时间推移，皇室和贵族中信仰佛教者渐渐增多。苏我稻目死后，其子马子礼佛更甚，于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年）供奉百济进献的佛像。不料，瘟疫再起，中臣、物部氏族认定是“疾疫流行，国民可绝，岂非专由苏我臣之兴行佛法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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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捣毁苏我马子建造的佛塔，烧毁佛殿、寺院，甚至关押高丽移民子女出家的尼姑，极力要灭掉佛教。对于崇拜一派来说，与排佛势力的争论已经因父辈的积怨和自身受到的压抑成为世仇，非武力解决不足以铲平异己，只能用铁血手段为佛教传播开路了。

就在崇佛排佛的两大势力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中，用明天皇去世了。不同政治集团在皇位继承上的权力斗争立即同宗教对立纠葛在一起。苏我马子决定诉诸武力，联合泊濑皇子、竹田皇子、厩户皇子（即后来的圣德太子）率军队诛杀了物部家族。从此，排佛势力一蹶不振，崇信佛教的力量占据了朝政的中心。

将大权独揽到自己手中的苏我马子得胜以后，变得骄横暴戾，甚至于592年派人杀死嫉恨自己的崇峻天皇，另立外甥女炊屋姬为天皇，称推古天皇。由于女帝柔弱寡断，就敕命立厩户皇子为太子佐政，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担当起官吏国家的全权使命。从此，厩户皇子号称圣德太子，开始了后世史家称颂的“推古朝改革”。

圣德太子自幼信奉佛法，笃敬三宝。早在兴兵灭敌之时，就曾向佛许下宏愿，祈祷胜利。苏我马子也立下誓言：“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为于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天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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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摄行政事后，立即兑现诺言，在摄津修建四天王寺，还把俘虏的物部氏奴隶中的一半判为寺院的“寺奴”。同时，虔诚信佛的苏我马子也为还愿，在飞鸟（奈良一带）修筑法兴寺（即后来的飞鸟寺）。就这样，佛教在统治集团上层的扶植下站稳了脚跟，迅速深入到日本社会当中。

对佛教的崇排之争，以佛教的胜利告终。但并不意味着原生宗教的失败，相反，代表着先进文化的佛教传播开来后，极大地促进了早期神道的发展。首先，为了与佛教相区别，就产生了给原生的民族宗教正式命名的迫切需要。结果，以祭祀天神地和祖灵崇拜的“国神”被命名为“神道”。在《日本书纪》中追溯前朝历代天皇的时候，有用明天皇“信佛法，尊神道”，而孝德天皇则“尊佛法，轻神道”。

其次，佛教的传入，推动原始宗教朝着教义完备的方向发展。一般地说，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应当具备神圣偶像、教义理念、仪规制度等要素。但直至佛教传入，神道的前身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和朴素的信仰形态。尽管对日月天地、山川草木、风雨雷电、祖先乃至动物的泛神崇拜，在5世纪大和朝廷完成统一的同时已经渐渐归并到身兼最高祭司的大王，也就是后来的天皇手中，但仍旧带有早期信仰的印记。例如，祭祀的场所并未完全脱离原始宗教的磐座，祈祷丰产、国家安泰的活动与祭祀天照大神为首的神们的活动混杂在一起，称为“祭政一致”。

佛教的胜利把原始社会以来信奉万物有灵，重视巫术和祖灵崇拜的土著信仰置于自己的统摄之下，但就两种文明的接触交流而言，却具有相互收容的积极意义。

五、佛教流布与诸宗派的发展

日本推古元年（593年），圣德太子摄行政事，总理万机。由于这位以贤明著称的统治者注重学习接受大陆文明，使佛教在日本上层迅速传播开来。圣德太子崇佛传教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太子本人“笃敬三宝”，身体力行地推广佛教。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曾经“内习教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还大批招纳外来僧侣，以此推动佛教传播。推古三年，高丽僧人惠慈和百济僧人惠聪到达日本，太子将两人恭请到法兴寺，拜师学习大小乘教法，称其为“三宝（佛、法、僧）之栋梁”。在《上宫圣德法王帝说》里，记录了太子研习教理、深悟佛法的情况：

上宫王师高丽惠慈法师。王命能悟《涅》常住五种佛性之理，明开《法华》三车权实二智之趣，通达《维摩》不思议解脱之宗，且知经部、萨婆多两家之辨，亦知三玄、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华》等经疏七卷，号曰上宫御制书。

尽管这一记载带有明显的溢美色彩，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圣德太子本人确曾大量学习经典。据传说，圣德太子还亲自撰写《胜经义经疏》、《维摩经义疏》和《法华义疏》，并称为《三经义疏》，提倡大乘、佛乘，主张“三会归一”，足见其佛教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

其次，积极主动地吸收和推广佛教。在主持国政的岁月里，太子一方面派人到大陆求取佛法，一方面调拨人力、财力在国内修造寺院。史料记载，推古十五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向隋炀帝说明朝见理由时，小野妹子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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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史书未记载“沙门数十人”姓名，今人对何人随从遣使无从知晓。但小野妹子再度来华时，又有不少留学僧人随行前往。其中高向玄理、南渊清安、新汉人僧，还在后来的“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修筑寺院是圣德太子弘传佛教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根据各类史料记载，圣德太子先后修建的寺院有9所之多，为四天王寺、斑鸠寺（即后来的法隆寺）、中宫寺、橘寺、广隆寺（即后来的蜂丘寺）、池后寺、葛木寺以及元兴寺和日向寺。在太子的推动下，宫廷贵族也纷纷“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

最后，是将佛教指定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通过政令把佛教思想观念作为政治统治的补充手段。推古十二年（604年），圣德太子制定出“十七条宪法”作为贵族、官员必须遵从的守则。其中开宗明义：

以和为贵，无逆为宗。（第一条）

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谁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第二条）

圣德太子把手书的“十七条宪法”上奏天皇，结果“天皇大悦，群臣各写一本读传天下”。推古天皇末年检校僧尼时，全国寺院已经达到46所，僧尼总数超过千人，兴隆三宝的活动终于普及开来。

公元645年，以中大兄皇子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为了铲除日益骄横的苏我氏一族，发动革新政变，更改国号为“大化”，颁布诏书实行新政，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史称“大化革新”。大化元年8月，天皇下诏：“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故以沙门慧灌、法师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寺主僧、道登、惠邻、惠妙，而为十师，别以惠妙为百济寺主。此十师等，宜能教导众僧，修行释教……”从此，佛法更兴，为乞求福运、消灾除病造寺铸像的风潮大盛。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年），日本迁都平城京，开始了奈良时代（710—794年）。这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并重儒教和佛教，由国库出资在京城修建了东大寺和国分寺，并铸造了耗费739560斤熟铜、12618斤白银和10446两黄金的卢舍那金铜大佛，以镇护国家鸿运。从天智天皇到天武天皇期间（662—685年），朝廷设立了僧官，僧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参政。

奈良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及律宗陆续传入日本，史称“奈良六宗”（也叫做“南都六宗”）。与之相伴，佛经乃至中国高僧大德著述的戒律、论疏也大量传入日本。奈良佛教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的原版照搬，初传的开祖或为来自中国、高丽高僧，或为入唐求法师承中国的日本高僧。例如，传播三论宗的吉藏、传播华严宗的道璇、传播法相宗的道昭（唐玄奘弟子）以及著名的鉴真和尚传播的律宗，无一不是将中国佛教宗派的教义原原本本地移植到日本。而成实宗和俱舍宗则分别是三论宗和法相宗的附宗。在教义方面，尽管诸宗派皈依的经典有所不同，但日本僧人几乎没有严格的界限，除一人一寺研习教理外，兼学他宗也蔚然成风。不久在开祖门下涌现出道慈、义渊、行基等一大批日本名僧，由于恪守中国佛教的原义，在教相判释、教义戒法方面并无发展。

在奈良六宗里，盛行于晚唐的律宗是最后传入的宗派。天宝元年（742年），留学中国多年的日僧荣睿、普照痛感日本戒律缺失，仰慕扬州大明寺律宗大师鉴真，邀请其赴日传律。他们劝说鉴真：“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人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鉴真决心到海东弘传律宗，不顾年事已高亲率弟子，历经五次磨难，双目失明仍矢志无悔，终于在天宝十二年（753年）第六次渡海时到达日本。鉴真到来引起朝野轰动，天皇遣使迎接，宣读诏书：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授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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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4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位”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殿设立戒坛，为圣武太上天皇以及日本僧众授戒，后来又建唐招提寺收徒传法。鉴真和尚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除传播佛教外，还把寺院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以及医药知识带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公元794年，日本再次迁都至平安京，开始了平安时代（794—1184年）。都城转移不仅意味着政治统治的变化，也给佛法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奈良时代晚期，寺院居于都城中心，身居高位的僧侣同宫廷贵族极为密切，有的甚至染指政治。一般僧人也在朝廷的纵容庇护下放债牟利，结果沙门秽乱，显现出堕落的征兆。迁都以后，光仁、桓武、嵯峨几代天皇立志刷新政治，派遣留学僧侣探求佛法，意欲创立与奈良旧佛教抗衡的新宗派。于是，在众多到唐朝学佛的僧侣中出现了有名的“入唐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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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以开创了所谓“平安二宗”，即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最澄与空海最为著名。

最澄（767—822年）俗姓三津首，近江（今滋贺县）人，幼年出家奈良东大寺为法相宗僧人。20岁得授具足戒。804年与空海一同入唐求法。最澄抵达中国后，先到天台山从师道邃、行满学习天台教义，又从师然习得牛头禅法。最后到越州（今绍兴）龙兴寺顺晓门下研习密宗教义。因深解玄机，得顺晓灌顶，并授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荼界。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建立道场，开创日本天台宗。著有《守护国界章》、《显戒论》。圆寂之后，被追谥号“传教大师”。

空海（774—835年）俗姓佐伯，赞歧（今香川县）人。早年学习儒教，后渐悟释道，18岁遁入佛门。入唐后，在长安青龙寺惠果门下学习密宗。惠果临终前，得到嫡传衣钵、《金刚顶经》等经典和密教图像与法器。留有《十住心论》和《三教指归》等著述，圆寂后谥号“弘法大师”。

与奈良佛教相比，平安佛教已经不再是对中国佛教的简单移植。中国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遵从“五时”、“八教”的判教理论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诸法实相论，以及“一心三观”的禅观理论为基本教义。最澄创立的天台宗融合了中国天台宗、密宗、律宗、禅宗4家教义，强调天台、密宗合一的“圆密一致”，故有“台密”之称。而空海的真言宗教义，在对佛教流派发展阶段的划定上，以“十住心”来判释教义高下，将密教置于显教之上，成为独具匠心的思想体系。

平安佛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明显的“护国”色彩。最澄在创教和传教中始终把“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作为祈祷、修行的目的；空海也十分注意与朝廷的联系，曾将真言宗传给嵯峨天皇，并“上表请在高雄山寺修法，诵《仁王般若经》、《守护国界主经》等，祈祷‘摧灭七难’（指有碍国泰民安的日月失常、星宿失度、火灾、水灾、风灾、旱灾、贼盗等七种祸患——引者注），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己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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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安中期以后，与奈良佛教的颓势相反，平安佛教隆兴，皇室、贵族礼佛更甚，同时还出现了神佛会通的趋势。到了平安末年，净土宗、禅宗等新宗派流行起来，日本佛教开始走向民族化。

六、佛教艺术传入与传统艺术的发展

佛教是古代大陆文明向日本传播的载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伴同佛教传来，以修造佛像为核心的雕刻艺术、绘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富丽堂皇的佛寺的建筑则是日本建筑新文化的开端。诚如人们所言，“而佛教建筑、雕塑和绘画方面，其成果之辉煌，足以使这一时代称为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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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以前的日本建筑较为简陋，平民大多居住在茅舍，即使是达官贵人的住所也不过是在规模和数量上大一些和多一些，并无本质的不同。佛教的传入，把寺院建筑技法一同带到日本，相传，苏我氏礼佛时曾经把自己的别墅房屋仿造中国佛寺图样，改建成供奉佛像的寺院。圣德太子摄政后，为了礼敬佛教，调集巨额资金修建了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以及稍晚的蜂冈寺、金刚寺、橘寺、熊凝寺、法轮寺、山田寺和药师寺等大批寺院。为了把宝像庄严的佛教神圣化，寺院修造时太子及其大化革新后的统治者们十分注意发挥渡海来到日本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工匠的才能，直接引进了中国寺院那种朱红梁柱、斗拱飞檐的辉煌建筑形式。后来，渡来人移居日本之后的职业就渐渐固定在传统技艺与专长上，其子孙又继承了先人的职业，逐步形成了从事寺院和宫殿建筑、宗教造像和绘画等专门职业队伍，飞鸟时代的艺术家大多是这样的渡来人群体。

上层统治者的崇信与中国建筑艺术的到来，使飞鸟、白凤时期日本大量吸收中国技巧，建筑艺术随之发生了革命性飞跃。特别是飞鸟时期的建筑，忠实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建筑式样和风格。其中法隆寺是最具有飞鸟文化特征的佛教寺院。该寺院初建于7世纪上半叶，公元670年被火灾焚毁。7世纪末重建，后几经修复，重建的寺院依旧保留了当时风貌。重建的法隆寺保存了飞鸟时代的建筑方法和特点，如主体采用木造结构，云形斗拱构架起殿顶，脊瓦覆盖之下是排排片瓦，屋脊两端上装饰有鸱尾，加上上勾片式样装饰的栏杆，极富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特征。由于间接受到印度伽蓝的影响，寺院大多采用了完整的七堂形式，由门楼、寺塔、金堂、讲堂、钟楼、藏经楼以及回廊和僧房组成。根据迄今保存的寺院建筑和寺院图样中，我们知道七进的不同组合又形成了法隆寺型、药师寺型和四天王寺型等三种迥然有别的建筑组合群体。法隆寺型的基本特点是采用将金堂与寺塔置于东西两侧，以回廊环绕大殿的类型；药师寺型寺院是在大殿前的回廊内配有东西两座宝塔；四天王寺型最接近中国后世广泛采用的“五进”形式，把山门、寺塔、金堂、讲堂，笔直地排列在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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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寺院建筑奠定了日本房屋的基本形式。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结合本地气候、地势等自然条件，对典型的佛寺加以改造，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建筑的基本特征：建筑群体浑然一体，不仅注重整体效果，还考虑与外部环境的自然联系，因此平衡而不拘细节。但屋顶坡度较为平缓，较长的飞檐使顶盖加大，体现出水平方向的力度，给人以稳定感受。大量使用木材的建筑，即是就地取材的结果，更是木结构抗震的需要。时至今日，传统式样的房屋仍然为人们所喜好。

佛教传播也给美术发展带来巨大活力。日本的造型美术，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绳纹时期的无釉素烧土陶器以及火焰陶器等器皿，弥生时代的“人面瓶”等，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佛教绘画、造像在中国始于魏晋兴盛于隋唐。因为时逢佛教造像艺术发展顶峰时期，造像艺术以及佛教绘画很快传播到日本。来自大陆的艺术作品，深深打动了日本人的心灵，在历代天皇和宫廷贵族中引起强烈的艺术审美共鸣。据说，今天在法隆寺里保存完好的部分佛像，例如金堂供奉的释迦三尊造像、梦殿供奉的观音菩萨像，等等，都是公元623年为了纪念圣德太子而修造的艺术珍品。作者是鞍作部之首领鞍作止利，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北周以及北齐艺术大师的风格，不仅整个造像形体呈三角形结构，十分稳定。飘逸的袍服，背光透视的技法衬托出释迦三尊面容庄重，又不失温和文雅，散发出内在的“古典式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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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还留下大量包装金箔的青铜佛像和干漆雕像。从工艺上看，雕像通常采用单木雕琢，敷彩箔金；但对较大的作品，例如奈良中宫寺的半跏菩萨像也采用分开制作，待描彩箔金工艺完成后，再行组合成型的工艺。

佛教传播也推动了日本绘画艺术的新发展。法隆寺收藏的国宝“玉虫厨子”是根据佛本生故事，在佛龛内外绘画的彩色壁画，佛龛扉板外面描绘着守护天神，内侧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里面的上漆木板上分别画出灵鹫山、须弥山以及礼拜舍利、舍身饲虎等佛家传说。如此连环画形式的宗教绘画，还采用了近似敦煌艺术的手法，所画人物的线条流畅，形象飘逸，加上艳丽的色彩，堪称弥足珍贵的艺术精品。据《东大寺献物帐》记载，天平胜宝八年（756年），光明皇后献给大佛的赐赠物品中有屏风绘画百叠，其中不仅有中国风格的山水画，还有用羽毛粘贴绘饰的珍贵工艺品。

进入平安时代以后，追求华美艳丽的风气逐渐兴盛，贵族文化放射出短暂的光彩。除空海携带归国的经典外，还有历代高僧大德的图影，尤其是真言秘藏，往往要借助蔓荼罗和图画去作形象化的理解。而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往往也有专业画师，到唐朝学习绘画技艺和描绘唐朝风物，以便供日本国内准确了解大唐的情况。圆仁所作《如唐求法巡礼记》载：日本画师“三日始画南岳、天台两大师像，两铺各三幅”。当其得知“昔梁代有韩干，是仁当梁朝未画手之第一，若画禽兽像，及乎著其眼，则能飞走。”便“寻南岳大使颜影，写著于扬州龙兴寺，……”至于各类画卷中“容貌衣服之体也，一依韩干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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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中期以后，日本的艺术大师们致力于吸取中国绘画的精湛技艺，着重领会其内在精神，于是朝着创造淡泊自然的作品方向发展。现存东大寺的《山水屏风》，就以唐代绘画的风格和技巧，描绘出一平如镜的湖面和青藤缠绕的松树下若隐若现的小屋，以及造访小屋主人的主仆二人。而小屋的主人虽未出现在画面上，但却使人不禁联想到一种隐逸、孤高的意境和主人退隐在田园诗般的湖畔的精神境界。这种表现了中国士大夫隐遁精神的作品，无疑受到中国当时创作精神与手法的影响。这种在群青、淡绿色基调上的山水写意，流传下来，成为日本绘画史上的“大和绘”艺术的开端。

书法是汉字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以后逐步掌握的艺术。现存最早的石刻碑文，属大化二年（646年），元兴寺僧侣道登修桥济世时留下的“宇治桥碑”。碑文为六朝至北魏风骨，呈现出苍劲有力的雄浑风貌。虽然，此碑文出自何人手笔已经不可考证，但文中“结因缘于次桥，成果实于彼岸……”的文字足以说明早期的书法艺术与佛教间紧密相连的关系。估计在7世纪中，中国书法艺术已经为日本上层所接受，并随着“唐化潮流”，成为一种高雅的修养。

平安时期，日本人从汉字草书创制假名以后，不同于中国的“和样书道”演化出以寺院分别的“世尊寺流”、“法性寺流”、“定家流”、“青莲院流”等流派，但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书风的强烈影响。至于弘法大师等日本书法名家，更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书法大家的濡染发展而成，他们在佛教写经、抄经，撰写各类碑文乃至墓志铭方面留下的佳作可谓汗牛充栋，日本书道早已成为汉字艺术表现的一个重要分支。

七、道教·神道与古代天皇制·日本精神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秦汉以后，为躲避战乱的大陆移民陆续来到日本，同时列岛上居民为汲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也冒死渡海前往朝鲜与中国。随着交通往来扩大，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经史典籍大量传播到日本。几乎儒家思想传播日本同时，道家思想也在流传。在后世出土的古坟时代墓葬中埋藏的铜镜上，人们发现了“东王父、西王母”的铭文；静冈县浜松伊场遗址中，出土了写有“急急如律令”的两块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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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道家神仙思想确曾在古代倭国出现过，也为“即使在佛教、儒学居统治地位的时期，日本接受的大陆文化中仍然有许多道教思想成分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中国道家的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亦有反映。相传为圣德太子撰写的《三经义疏》里，也曾引用了《老子》的语言。《日本书纪》的神代纪开篇就模仿《淮南子天文训》阐述了道家的宇宙观：“古土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焉。”可见，道家对天地生成的人事和崇尚虚静无为的自然精神，十分符合远古时期日本人敬畏自然的宗教观念。

3—6世纪，大和朝廷逐渐形成了支配全国的权威。建立统一政权以后，为强化新型中央集权统治，开始对血缘氏族集团发展而来的社会组织实行“氏姓制度”，为此建立的“八色之姓”等级制度更明显带有道教色彩。

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

其中天皇是相当于“真人”的最高权威。天皇的称号始见于推古朝修建的法隆寺金堂内药师佛像背面铭刻的“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这一文字，此后便大量出现在文献当中。据著名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考证，天皇的称谓源自中国道教的“天皇大帝”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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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日本书纪》里关于天武天皇的谥号“天汀中原瀛真人”，也显然来自道教。至于古代日本天皇制度中，天皇执掌天下的象征，则是铜镜和剑，这恰恰与道家作法的神器相同。后来，天皇的象征演化为八咫镜、草佃丛云剑和八坂琼曲玉三种神器。

观察古代日本的政治制度，人们同样不难发现道家思想要素的痕迹。圣德太子为了打破氏族门阀制度的弊端，着力推行的朝廷中新的位阶制度“冠位十二阶”时，并没有依照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排列，而是将老子及其后来的道家推崇的“大德、小德”作为“德、仁、礼、信、义、智”大小十二位阶之首。在授予紫、青、赤、黄、白、黑的冠帽时，也以紫色的冠帽作为大德、小德的象征。这些以德为尊、以紫为上的做法，明显地来自道教的影响。据说，太子在创制新政时参考了两晋的古缁布冠制和百济的官带制度，而晋代恰恰是道教在中国由思想体系过渡到宗教实体的时期，在政治事务中的反映高于以往。从大化革新到其后文化史上的所谓飞鸟、白凤时期，道教似乎一度产生过更为直接的影响。《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年（602年）十月条记载：百济僧侣观勒曾将《方术书》携带到日本，恐怕对革新势力也不无影响。至于平安时代的空海，在作判教文章《三教指归》时，论证了无边佛法在儒释道三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肯定了老子言说在超脱凡俗上与佛教同样高于儒教。而春澄善绳、菅原道真等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对老庄思想也颇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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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史学界多数研究者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史籍关于天皇开国传世的叙述，是由当时史家利用民间流传已久的太阳神信仰，结合中国大陆传来的宗教神话，去比附天皇家族及其他贵族沿袭相传的历史谱系，从而人为地编造出来的神化体系。其目的在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大和朝廷的统一政权。对于天皇制度本身，有学者认为：“古代天皇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到6世纪圣德太子摄政时期，始真正进入形成阶段……经大化革新置八省百官建立完善的行政官僚制度，至8世纪初指定《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古代天皇制终于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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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古代天皇制度还大量照搬了隋唐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官制行省、法律章典、土地制度乃至人才选拔，几乎无一例外地模仿了大陆的蓝本。而这种移植和仿效，无疑也是以文化交流生成新的文明为前提条件的。后来，随着宫廷贵族势力崛起，天皇由亲政转为虚君。但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陆文明在日本政治制度上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今天看来，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对古代日本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无论是遣唐使节、大批留学生与学问僧，还是东渡日本的大陆高僧及工匠，都起到了文化交流桥梁的积极作用。

总之，在混杂着儒、释、道三教的中国思想影响下，逐步形成了古代天皇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日本精神，即古代神道思想基础上的世界观。这种日本精神又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朴素的神道宇宙观。如果说日本神话传说中对天地初开的描述主要是对中国思想的模仿，那么崇尚自然则是古代日本民族吸取中国儒、释、道诸家思想形成的人文精神。按照古神道的理论，宇宙由三个不同的世界组成。首先是诸神居住的“上天”，这是一片超越生死和时间的光明境地，神在其中生活，由其躯体产生出五谷养育作为子孙的人们；“上天”之下，是“天孙降临”的“苇原国”，包括陆地和海洋。其中神灵生出的“大八洲”就是日本人生息的地方。再下方是恶鬼们坠落的“地下”，即黑暗的阴间。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天神、人间以及鬼怪魍魉的世界是截然分开的，但天、地、山岳、河流乃至万物无一不是神灵主宰自然的体现。这种自然精神经过原始思维的简单抽象，便成为统治人间的山神、海神、风神、树神、草神，等等。古代神道精神意味着地上万物必须遵从神的意志，采取顺从自然的生活态度。所以，尽管对火山、地震、雷电感到恐怖，但与自然亲和一体的敬畏油然而生。时至今日，憧憬未经人工造作的原有状态，时刻感恩于自己蒙泽自然的恩惠，仍然是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由于将滋养万物的自然看作生存繁衍的母胎和本源，对其敬畏和膜拜就导致了对自然神灵，尤其是天照大神的至上崇拜。又由于将自身看作神的子孙，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就具有特殊的含义。于是，形成了古代日本精神的另一个特征，即根深蒂固的敬神崇祖思想。佛教传入后，祭祀祖先的活动集中体现在盂兰盆节这个来源于释迦牟尼点化目连救母典故的节日，平日对祖先的祭奠也交由佛寺经营的墓地，或者在家居中的佛龛旁供奉祖先牌位。不过，祈求祖先神灵护佑子孙的观念已经深深浸透到日本人内心深处，毋宁说古代社会中对天皇祖先的“御灵”的崇拜，就等同于民俗宗教中对“八百万神”的普遍信仰。

另外，古代社会中的原始宗教汇合外来宗教的结果还不仅规范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它同时也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应该说早期祭政合一的古代天皇制度是大陆文明的复合体嫁接到神之上的政治产物，至于古神道繁衍而成的宫廷神道、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或者天皇制中心的贵族政治统治，同样都是早期日本精神外化和形之于国家体制的逻辑结果。

八、汉风思潮与汉诗文的儒佛思想

汉籍的传入日本，据《古事记》载最早是在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时期，由王仁经百济传入《论语》、《千字文》。前者是儒学的教典，后者是有关汉诗语言及表记的辞书，两书不仅对日本的汉诗文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文明意识的形成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大陆儒佛文明的传入，日本汉文学意识在萌芽阶段，就受到儒佛文学思想的触发。据《日本书纪》载当时圣德太子已“向高丽僧惠慈习内教（佛之教），向博士觉哿学外典（儒教之教典）”。他努力开展日本汉文的工作，完成了《伊予温泉碑》和《十七条宪法》。《伊予温泉碑》原碑文现已失落，据《释日本纪》记载，此碑是推古四年即596年圣德太子游温泉所记，引用了后汉张衡的《温泉赋》和魏朝曹植的《七步诗》，而且用对句表现，部分还用了四六体，基本上受我国六朝文章的影响。其中开首一句“日月照于上而不私，万机所以妙应；神井出于下而不给，百姓所以潜扇”，反映了其具有儒教教化的初步意识。这种接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在《十七条宪法》中表现的就更加明显，第一条“以和为贵”和第二条“笃信三宝”的要旨都分别体现儒、佛二教的基本精神，相反十七条都没有触及本土的固有神道思想。可以说，圣德太子最先通过汉文学接受了儒佛的思想体系，学习并推进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建制。645年的大化革新就是以儒学思想作为其政治理论的基础，它对于决定其后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方向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8世纪的奈良时代，第一次以明确的文学意识编撰的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也留下了我国六朝诗所含“述志”、“言志”的儒教文学思想的印记。其序文强调撰集的目的，是“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撰集从儒学的立场出发，主张“调风化俗”，“润德光身”，将仁智尤其是仁作为其文学的根本思想；其次，贯穿佛、道调和的对立思想，形成生的享乐态度和静观性格。尤其是儒学的思想的渗透更为强烈，在编撰的汉诗中，大部分是五言诗，以叙事及言志诗居多，即使是自然诗，也模仿唐诗多从概念性出发。几乎没有和歌那种言情的抒情诗。

举两例来说。一例是，作为最古的日本汉诗、大友皇子的两首五言诗，一“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以皇明、帝德、三才来歌颂天皇的圣德；另一“述怀诗”曰：“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监抚无术，安能临四海”，以承天教而从人道、行政治来宣扬教戒之途，赞颂了信奉儒学的为政者的立场，就反映了儒学的王道思想倾向。另一例是，多益须咏两首题为《春日应诏》的“应诏诗”，一曰：“望山广知趣，临水敦人怀”，一曰：“喜若暇听览，仁智寓山川”，更是效仿《论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精神，以儒学的思想来歌颂天皇的仁智恩德。与此同时，僧侣诗则多以咏佛教世界为主题。它诞生于总和歌集《万叶集》问世之先，而且是作为宫廷文学出现，对和歌产生一定的影响，仅此足以证明早在奈良时代，汉诗已作为日本文学所占据的历史地位。

在9世纪平安时代初期，嵯峨天皇即位，他热心引进中国文化，奖励汉文学创作，此时出现三大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而且前两部是嵯峨天皇亲自敕令编纂。以此为契机，迎来了其后汉文学的全盛期。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大地推动了文学上的“汉风”风潮。某些日本文学史家称为“国风黑暗时代”，可见当时汉风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些诗文集的特点，一是以大陆儒佛道的教化、感化和经世的思想作为根基；二是以七言诗居多，二十行以上的长诗也不少，突破了日本短型诗的模式。据《日本后记》载，嵯峨天皇敕令撰集时就指出：“经国治家以文为善，立身扬名以学为尚。”这成为平安时代汉文学的指导思想。更值得注目的是，这三部汉诗文集都是敕撰集，而且比醍醐天皇敕令编撰的纯日本式歌集《古今和歌集》早了近一个世纪，这一方面反映当时皇室对汉诗文的极大关心，另一方面其敕撰的指导思想，对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学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

《凌云集》是小野岑守奉敕令编撰的，半数是七言诗，反映了当时学习唐诗长句的一斑。编撰者在序文开首就引用了魏文帝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就是从为政者的立场出发，强调了文章——这里是指汉诗文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艺——的“经国”的政治作用和教化的功利作用；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称赞嵯峨天皇的仁爱和文才。由藤原冬嗣奉敕令编撰的《文华秀丽集》，共3卷，主题分游览、宴集、饯别、赠答、咏史、述怀、艳情、乐府、梵门、哀伤、杂咏等，“经国”的文艺思想没有《凌云集》那么浓烈。但值得注意的是，《凌云集》没有收入僧侣诗，而《文华秀丽集》则收入空海在内的僧侣诗，赞颂僧侣的德望、祈愿轮回等，作为梵门的主题更是渗透着浓重的佛教思想。可以说，“梵门”类诗实际上就是佛教诗。

作为第三部奉淳和天皇之命，由良岑安世等编撰的汉诗文集《经国集》，凡20卷，收入178位诗人的逾千首诗和散文，但今只尚存6卷，包括赋类1卷、乐府1卷、杂咏3卷和策下1卷。集名取自上述魏文帝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句，而且序中强调了“经国而无穷”，指出：“天肇书契，奎主文章。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故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此外还收入许多空海的佛教诗。这明显地表现出其编撰的文艺指导思想。

在短时期内敕撰三大汉诗文集，可以看出在当时律令政治体制下，汉诗文之所以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为政者从汉文学，尤其是从儒学的功利主义出发。也就是说，文艺的政治优先成为一种价值的判断，以利“经国治世”之大业。实际上也如此，三集的儒学思想比佛教思想浓烈得多。

继三集之后，空海的《三教指归》，以三人——儒学者龟毛先生、道教者虚亡隐士和佛教者假名乞儿议论的形式，并引用佛典、汉籍和诗文，比较儒、道、佛三教，在宣扬儒教的忠孝、道教的长生的思想基础上，最后通过假名乞儿咏有关无常与生死界的散文诗和简约三教理念的十韵诗，突出宣扬了大乘佛教是最高的信念。加藤周一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三教指归》从思想史上看，具有其划时代的意义。其意义在于它能分别研究并归纳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所有思想体系，探求其相互的关系（优劣），企图在整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给予一种秩序（预测）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于9世纪初叶第一次在日本出现的。（中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暗示了我们土著世界观的裂缝。由此，日本思想第一次在世界观的结构水平上同佛教邂逅了。”（《日本文学史序说》）它的形式兼具戏剧和小说的因素，而且运用中国六朝的四六骈俪体，通过艺术的表现，来表述哲学的理念，所以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日本最古的戏曲”或“日本最古的小说”。还有空海的汉诗文集《性灵集》，主要是佛教诗，自不用说是咏佛教的事，而其他的诗和散文诗也都委婉地表现了佛教的思想。

但是空海重佛教文学思想，并非排斥儒学的文学观念，他在诗学论《文镜秘府论》的序文中指出：“‘大仙’即佛佗引导众生是以‘名教’即通过言语之教作为根底；‘君子’即儒教之有德者救济时世，文章乃是其根本。因此（佛教的真理）在空中或娑婆作为文字而显示，（儒教《易》的真理）则在龟或龙之背上作为文字而表现。（中略）文字便成为教化的根源。将通过教化作为第一义，文章便是建立国家社会秩序的第一义。”也就是从佛教儒教的观点出发，来确立文学的理念和文学的价值。

9世纪末由于菅原道真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菅家后集》的问世，继嵯峨天皇之后，掀起了第二次的汉文学高潮。菅原道真是汉学、儒学世家出身，有较高的汉文学素养，他的汉诗文的主题，首先是描写庶民的艰苦生活；其次是揭示宫廷的国政弊端，还慨叹“国家恩未报，沟壑恐先填”；再次是描述自己的被贬生涯，反映自己的人生态度；最后是吐露久病衰老又失意所生的佛心，抒发“此贼逃无处，观音念一回”的心境。这两部汉诗集共550余首，其表现的主题，也是强调了佛儒的感化作用。比如他在《菅家文草》中所说“文辞甚美，义理皆通者，所谓上上也”，就是强调优秀的汉诗文不仅需要词美，而且更要重视通达义理。道真还强调了“赋古诗之流，诗盖志之所之。各献一篇，具言汝志”，从理论上来说，道真是将诗赋的表现原则，与儒教的经世的文艺观结合来思考的。

从他所编的《新撰万叶集》的上卷序文中，可以窥见他的这一文艺思想的演进。他首先主张：“夫万叶者，古歌之流也。”这成为《万叶集》新撰的基准。其次说：“古者飞文染翰之士，兴咏吟啸之客，青春之时，玄冬之节，随见而兴既作，触聆而感自生。”强调了文艺的源泉是作兴触发。再次，阐明“倩见歌体，虽诚见古知今，而以今比古。新作花也，旧作实也。以花比实，今人情彩剪锦，多述可怜之句。古人心绪织素，少缀不整之艳”，比较早地提出文艺的“花实论”的观点，以花比新，以实比旧，两者比较，没有重此轻彼。最后他着重强调诗赋乃“欲陈人主思政之道”，“欲叙人臣履贞之情”；他还说：“国可以为花胥之国，民可以为尧舜之民者也。”也就是说，作为汉诗文家，他的文艺思想无疑是以儒教的经世思想作为根底的，但在感情上却没有将汉诗与和歌的文艺观对立起来，相反积极发现和歌的优点，将和歌纤细的感受性的表现引进汉诗，增添了平安时代文学尤其是和歌的优美的抒情性。这是道真以前的汉诗文世界所鲜见的，他不仅大大地扩大了汉诗优美的抒情世界，而且迈出了汉诗走向日本化的第一步，为后来的汉诗人开辟了一条通向和风汉诗的道路。他的“和魂汉才”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接合点上产生的。

在10世纪假名物语文学诞生之前，如果从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算起，汉诗文在日本占主导地位近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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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龙首水瓶，7世纪从大唐传入，法隆寺传世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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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和汉文明的差异及其超越

一、神佛接触与神道教义化

在佛教广泛传播的岁月里，神道也在不断发展，由稚拙的普遍信仰走向成熟的宗教。众多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大和朝廷统一天下前后，皇室的祖先神在人们信仰的众多神灵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古代的“政”字就训读为“祭事”，就说明对皇室祖先神灵“天照大神”为首的神的祭祀已经是国政的中心内容之一。不过，当时的神道在“清洁”、“正直”等朴素的道德观念之外并无复杂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后来的神社和神像，正是佛教的到来给神道的生成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观察古代日本社会中神佛接触过程，从奈良到平安时期的数百年间，神道与佛教处在相互影响、会通融合的“神佛习合”状态，大体经历了“神佛调和”、“神佛一体”到“本地垂迹”的不同阶段，只是到了镰仓时代以后，才逐渐表现出脱离佛教的倾向。今天，人们通常把古代神佛融合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不同阶段。

第一，是奈良中期在“护法神”观念之下的早期阶段。佛教传入之初，作为“国神”信仰的神道毕竟是本土的神灵，因其根深蒂固仍然在宫廷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崇佛排佛争论的时候，物部氏发出“何背国神？”的质问，就足以使天皇几度转向灭佛。即使在大化革新以后，主持神道祭祀的神官仍旧有与太政官并列的地位，从形式上讲高于主管佛教事务的“玄藩寮”。但是，佛教传入以后，由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崇信和佛教带有的大陆先进文明的背景，佛教在教势上很快对神道取得了居高临下的压倒优势。加之佛教本身具有宽容性质和包容性质，在民间具有普遍影响的神道在佛教盛行时期依然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所以，神道开始沦为守护佛教的“护法神”。这样一来，佛教寺院内部出现了神社，叫做“镇守社”，即用神来保护寺院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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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著名的东大寺里就建有八幡宫作为自己的守护神，镇守神社就是守护和祭祀佛寺本身的一种存在。

第二，是奈良末期以后“诸神解脱”，即乞求神佛济度的脱离神体的思想流行阶段。佛教传播开来后，上层社会逐渐对佛教有了较多的了解。认为神依据其宿业，可以在“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和天上”的六界中上升到天上这一最高境界，通过修行佛道能够从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于是，在文化史所称的“白凤时代”，以“神悦佛法，愿受其供养，护卫佛法”的舆论指导下，出现了将两者调和的思想意识，并具体表现为建立神宫寺和所谓“神前读经”。天平十三年（741年），宇佐八幡宫在神像前奉献佛经，还营造了三重佛塔。不久，八幡神被奉为佛教的“护法善神”，即佛寺的守护“权现”（菩萨）。

与统治阶级中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纠缠在一起，划分为势不两立的分野相反，追求务实避害的下层百姓更容易接受混合的信仰。在许多人看来，神也罢，佛也罢，都是保佑平安、祛灾招福的神灵，似乎并不在意谁统摄谁的问题。然而，在佛教那里神只不过是众生之一，是六道轮回中尚未解脱的一个层面；而神道的信仰者们自然不会甘于被纳入佛教体系，反而从佛教中摄取了足够的养分，丰富教义并吸取佛教带来的营造寺院、雕塑偶像等手段，把自己原本自然的道场升级为人工建造的神社了。结果，既要引进代表高水准文明的佛教，又要保持原来的“国神”的日本统治者便用“调和”来化解对峙。天平神护元年（765年）11月，圣武天皇在兴隆佛法的宣命中号令天下：“朕为佛御弟子，受赐菩萨戒。依此，上供奉三宝，次祭天社国社神等……”
 
[2]

 于是，各地在神社内部或者临近处，修造“神宫寺”，请僧人在神前念诵佛经，为神发愿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

第三，是平安时期以后的佛主神从的“本地垂迹”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将佛看作神的本体，而神相对于佛仅仅是“权现”（菩萨），所以，神奉菩萨名号，神体放置本地佛或僧形神像。这一思想渊源来自神道和佛教两个方面：佛教僧侣们出于信仰上的需要，自然将神道置于佛教之下，可以说佛主神从是当时佛门的“神观”；另一方面，佛教深入发展后，本无系统教典和组织的神道改变了策略，开始用佛教的释迦牟尼现身普渡众生的思想解释日本的神。平安中期，“神佛本来同一，本地在印度是为佛陀，在日本即垂迹为普渡众生的神”的观点已经十分流行。具体讲，是把天照大神比附为大日如来的化身。换言之，佛是“本”，显化垂迹于日本。

最早的“本地垂迹”记载见于日本贞观元年（859年）。是年有惠亮请求为贺茂神、春日神度僧的奏表，“皇觉（即佛——引者注）导物，且实切权；大士（即菩萨——引者注）垂迹，或王或神”。后来各个神社大都有了自己的比附：八幡神的本地是释迦三尊；熊野的本宫神的本地是阿弥陀佛；那智宫神的本地是千手观音；中宫神的本地是药师佛……此外还有垂迹到日本各地的十一面观音、地藏菩萨、龙树菩萨、如意轮菩萨等等的诸多神灵。后来，这种比照更加广泛，佛教体系中的四大天王、帝释天、牛头天王、圣天、夜叉、鬼子母神、金比罗、荼枳尼天、大黑天、弁才天都一一在祗园天王、生产神灵、航海神灵、稻荷大神、七福神等神灵那里对号，成为现世利益的保护者。成书于14世纪的《诸神本怀集》
 
[3]

 里追述了平安末期流行的“本地垂迹”思想状况：

夫佛陀乃神明之本地，神明乃佛陀之垂迹，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现本。言神明言佛陀，若外若里，互施利益。谓垂迹谓本地，为权为实，皆致济度。但深崇本地必归敬垂迹，从本垂迹故也；唯尊垂迹，未必归依本地，非由垂迹本故也。故欲归依垂迹之神明，必归依本地之佛陀也。

不难看出平安后期神佛二教间佛本神从的关系已经非常稳固。事实上，在“本地垂迹”思想影响下，神社内也供奉作为“本”的佛像或菩萨像，寺院的镇守神社也是由僧人管理。至于神道本身，也因为受到佛教尤其是真言密宗的影响，走向了皈依大日如来的胎藏界和金刚界两部教义的“两部习合神道”（因此也叫“真言神道”或“大师流神道”），其中主要包含嵯峨天皇相传下来的“御流神道”、三轮明神的大御轮寺流传下来的“三轮神道”、真言宗僧人慈云尊者开创的“云传神道”和立川流神道。“两部神道”的出现给中世纪以后神道的发展变化奠定了基础。

到了平安晚期，神佛融合形成的本地垂迹思想在理论上的另一个新的发展，是山王神道教派与一实神道教派在佛教的巨大影响下趋同，产生了深受天台宗影响的“山王—实神道”。此时，将神看作是佛的化身或神佛一体的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从佛教方面来看，日本天台宗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把佛教的理论同神道思想结合在一起，即将祖庭比睿山的镇守大神“日吉明神”作为本地释迦佛的“山王”。根据善之助的研究，当时比瑞山有大小山王神社21座，其中大宫、二宫神社被最澄奉为比瑞山延历寺的镇守神。
 
[4]



“两部神道”和“山王—实神道”的出现标志着神道已经依附佛教。但是，同中国宗教历史上佛教道教互争高下的情况相仿，神道一经成熟，就必然会努力争取平等地位，进而颠倒主从关系，要求把神作为“本地”，让外来的佛作为自己的“垂迹”。当然，这种脱离佛教乃至“领导”佛教的要求，是在进入中世纪神道繁衍为庞大体系以后才逐渐发生的。

二、佛教的来世观与神道的现世观的联系

回首日本古代文明历史，可以看到以神道为代表的原生文化与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之间的浸润交融几乎贯穿始终。然而，在日本民族风土环境中土生土长的原初宗教毕竟与外来的佛教有很大差别。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对修行目的的不同理解，即宗教追求的着眼点上的本质区别。

两汉之际，佛教从发祥地古印度东传华夏，又经过朝鲜及至日本。尽管在千百年间，佛教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并在与当地文化交流过程中走过民族化历程。但是，既为佛教就决定了修行的基本目标与观念只能指向“来世”的。佛家弟子研习卷帙浩繁的经典，专念于晨钟暮鼓的苦修，无非是要朝着一个个“来世”精进不止，在累世修行中逐步消除因无明造成的业力，最终达到“解脱”境界。即在通往来世的一次次升华过程中，摆脱六道轮回，不再投胎红尘，进入永恒寂静的“涅”状态，才是成佛正果。所以，当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圆寂，便自谓：“梵行已立，所作已办，烦恼已尽，不生后有。”这来世“不生后有”的彻底解脱，正是佛家弟子苦苦追寻的理想。

日本佛教在平安时代（794—1184年）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光仁、桓武、嵯峨几代天皇时期努力刷新政治，着力创造新型宗教意识形态，入唐求法的留学僧侣最澄和空海学成归国后，分别创立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已经不再是对中国佛教宗派教义的简单移植。尤其是最澄融合了天台宗、密宗、律宗和禅宗四家教义，并在判教理论上将密教置于显教之上，使宗教领域再次出现了神佛会通的趋势。进入镰仓时代（1184—1333年），佛教开始了日本民族化的历程。法然（1133—1212年）继承了9世纪传入日本的净土思想，吸收中国唐代高僧道绰、善导等人的净土理论，著《选择本愿念佛集》，主张放弃烦琐的理论，专修“易行道”的净土门教法，宣称在末法时期只要修炼“称名念佛”，即可在死后往生西方净土。这种教义通俗、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受到武士与庶民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时宗、日莲宗、净土真宗等独具日本特色的宗派涌现出来，与不断传来的禅宗诸派共同创造了中世纪佛教日本民族化的繁盛局面，给教义逐渐完备的神道诸派以不同程度的影响。

较之佛教，神道的教义十分简约，没有抽象烦琐的论辩，更多地是取自神话传说的故事和从此衍生出来的各种仪式的总和。这些神道的“现世观念”与佛家修行来世的目的相反，神道把修行的重点放在祭祀自然的神灵上，因此同佛家凡尘与净土的世界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以死后的“他界”观念为例，神道理论中死者的灵魂最初是带有一定危害性的“新魂”或“荒魂”，通过祭祀使其逐渐化为无害的“和魂”，再经过多年祭祀后归并入祖灵，成为“敬神崇祖”的对象。因此，现实的世界中充满了神的精灵，神灵一旦显现在污秽的现世，自然的境地也就成了相应的圣境。10世纪编修的《延喜式》中，有两章专门罗列了当时“公家”祭祀的“神宫”中供奉的3132位神神和2861所神社。不过，民间尚有大量“野神”未列入神行列。因此，神道笼统地将自己的崇拜对象称为“八百万神”，以形容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神。

当然，由于神道的许多思想渊源来自佛教，尽管修行的目的迥异，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甚至佛教教派的领袖人物也时常兼有神佛二教理念的两重性。13世纪曾经在全国云游，鼓吹“跳舞念佛”（一面舞蹈，一面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游行）的时宗开祖一遍（1239—1289年），就是早年皈依净土宗西山派，其后又在熊野神社接受“神启”，才根据“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华”的偈语更名创宗的。14世纪比睿山天台宗僧人慈遍撰写了《丰苇原神风和记》论述神佛二教的关联问题。相传，慈遍是著名的《徒然草》作者吉田兼好的兄弟，虽为佛门弟子，但对伊势神道颇有造诣，并因此得到醍醐天皇赏识。慈遍在该书中以简洁明快的笔法论述了神道理论以及同佛教的异同。在卷下“佛神同异事”中，阐明了“佛与神无非内证同一，而化仪各别”的“同一理论”；但同时说明神佛亦有区别，“所谓神道者，守护一法未生之所，以心之生起者皆为污秽；所谓佛法者，是为二途分殊其后，破无明迷离之实象也”。就是说，神道基于事物本源的“纯粹的立场”看待世界，而佛教则对本源生成的大千世界的迷惘中展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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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来世观与神道的现世观的撞击，在平安时代问世的名著《源氏物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源氏物语》深受佛教文化观念的影响，写了无常与出家，宿命与因果救济以及心性，但它是根植在神道现世观的土壤上吸收与消化的。就以主人公源氏出家来说，他在爱欲、荣华与出家的猛烈撞击中踌躇不决。他的无常观是与现世荣华富贵等“现实场”紧密联系的，他没有力量走到否定现世的一步。可以说，源氏的出家意志是基于现世的想念，而不是来世的谛念。因为这个时期，日本化了的佛教来世思想不是很完整的，它也和神道一样，强调神和佛都是现世和幽界的存在者。作者紫式部正是受到神道和这种日本化了的佛道现世主义的影响，把现世生活放在第一位，她引进佛教，首先是祈愿佛对现世的冥助，谋求现世生活的安稳，其次才是宣扬佛教的理念。她塑造的源氏及有关人物追求或执着现实的生活，而不太憧憬死后世界。因此近世契冲在《源注拾遗》（1766年）中，反对以佛教的文化价值观来评论《源氏物语》，强调“本朝以神道为本”，并且试图在神道精神探求的基础上建立以日本文学自律为主体为批评基准。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也是反拨佛教，推崇神道，以为神道与文学的关系，神道的现世观是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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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安时代到室町时代前期，神道在佛教的影响下，先后尽管演化出山王一实神道、两部神道、伊势神道、吉田神道、白川神道、安家神道、贺茂神道、春日神道等理论教派。山王神道脱胎于佛教天台宗，以台密中“空、假、中三谛圆融”和宇宙整体存在于一心的“一念三千”教法为本源，几乎可以看作天台神道的一个分支。两部神道更是与佛教真言密宗直接结合的产物。真言宗开祖空海曾在长安青龙寺从师惠果，得授胎藏界、金刚界两部蔓荼罗密法，及“传法阿梨果位”。所以将世界万有归结为色法（地、水、火、风、空构成的物质世界）的胎藏界和心法（相当于精神活动的“识”）的金刚界，认为大千世界便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两部神道承接了真言宗教义，称伊势神宫内宫供奉的天照大神是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供奉的丰受大神则是金刚界的大日如来，因此也叫做“真言神道”。而伊势神道、吉田神道等则由其发展而来的神道宗派，在接受佛教影响方面上，同前者并无本质区别。
 
[7]

 因此，也有后世学者认为“千百年来，日本人在森林茂密的自然环境里，即轮回转生的世界里，孕育出了灵魂、肉体一元论基础上的生死观”。
 
[8]

 也可算作是对佛教、神道世界观相互联系、调和的一种注解。

虽然神道的许多教义和理念来自佛教，而且相对佛教显得粗陋并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甚至功利性，但这并不妨碍神道在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繁衍。事实恰恰相反，祭祀现世神灵的观念更容易为趋利避害、务实求福的广大百姓所接受，因而影响渐渐扩大。当然，对于大众而言，佛教与神道的现世和来世观念并无明显界限，在许多场合反倒是复合一体的。中世纪以后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平家物语》中，佛教的无常观念与神道复归自然的本色就融为一体，向世人述说着荣枯盛衰的宇宙法则：

祗园精舍的钟声，

回响着诸行无常的声音。

挲罗双树的花朵，

昭示着盛者必衰的道理。

骄奢之人必不长久，

恰似春夜的梦幻。

猛士终究会泯灭，

如同风中的尘埃。

三、古代和汉美意识的差异性

中日两国民族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宗教形态的影响，形成各自的特殊的基本性格，并决定各自不同的审美情趣。远古以前，中华民族在东亚广袤的大地繁衍，面对无垠的内陆，拥有辽阔的平原、大沙漠，屹立着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流贯着磅礴的黄河、长江。正如前面谈及大和民族则在远东一隅狭窄的列岛生息，回环着浩瀚的大海，山岭绵延，但很年轻；少平原，更乏大荒漠；河流纵横，但河床短浅。两国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不同的自然景观，中国自然景观巨大而瑰丽，日本自然景观细巧而纤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普遍存在着民族纷争乃至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时常处在严重混战的无中心状态，民族统一经过严酷的斗争历程。一般来说，日本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没有异族间的争斗，就是同族间的纷争，也往往以“国让”妥协办法来解决。所谓“国让”，是日本神话中传说大国主神奉天照大神的敕令，将国土和平地让给皇孙的故事。所以在大和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完全排除种族的对立，以民族统一作为政治统一的中心。再加上宗教的复合形态，没有给一种神以绝对性，以本土的神道教为主，兼容佛教等其他外来的宗教。特别是12、13世纪禅宗传入日本，经过日本化之后，不仅对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人生态度，而且对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日本文化的性格就是禅。

大和民族的文明虽然接受大陆文明的影响，但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经过长期的综合作用，形成大和民族独自的审美意识，与汉民族的审美意识仍然存在程度的差异性。就在自然观方面，中日与西方强调人与自然对立不同，都是追求与自然的调和，这是大和民族自然观的根基——自然的五种元气，即“五行”的排列顺序是木、火、土、金、水五行相位，以木为首，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周而复始，以此来说明人的相互关系。同时五行又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金，金克木，以此来说明人与自然的配合关系。所以日本人的五行推移顺序，与我国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推移顺序略有不同，我国是以金为首。七八千年前的绳纹时代就运用五行元气的相互交错和转换的作用，完成土器的艺术美。五行的美，以木为先，就成了日本人的最初的自然观，成了日本的文明史和艺术美的源流。

由此大和民族审美意识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形成重自然不重人工，重简素不重繁杂，重纤细不重恢宏，重闲寂不重热烈，重精神不重形式，重想象不重现实，重主情不重理性，如此等等，与汉民族的审美意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情趣来说，大和民族养成追求纤丽细小作为其美的目标。比如日本人认为山不在高，以小而幽为胜，《万叶集》的歌所咏的山，多是亩傍山、香久山、耳梨山等低矮但很幽美的小山。国人则以高山为贵，喜爱大山岳。古代诗人多颂五大岳，孔子更是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慨叹，夸耀泰山气势的雄伟。日本人喜欢浅而清的小川小河，尤其是涓涓的小溪，文人墨客描绘的对象多是小溪流。中国人则偏爱大河大江，并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在“小”和“大”与美的关系上，和汉的审美情趣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日本文艺的“小”与美集中在简约洗练的美的感觉上。日本绘画很少追求结构繁杂而色彩浓艳，多是结构简雅，追求中间色，以幽婉清洒的情趣为主，富于恬淡的韵味，所以日本画重线条的单纯性和色彩的淡泊性。日本音乐的旋律单调，但却蕴含着无穷的妙味，让人在心中回荡着余韵。日本舞蹈在缓慢中显露出一种内在的张力。在诗歌形式上，这种审美习惯更为突出，短歌只有31音节，五七五七七格律；到了俳句只剩下17音，五七五音节了。日语与汉语一字一音节不同，它的一字是数音节，缘此短歌、俳句的文字相当短小。而中国的画趣之苍劲、音乐之激越、舞蹈之柔韧、诗歌之崇高，都给人开阔胸怀的感受。这种“小”与美关系的延伸，日本文学对数字的运用上非常简约，夸“小”不夸大，常用“色鱼长一寸”、“苇间一鹤鸣”，以体现“一即是多”的禅学精神。而我国文学爱夸“大”不夸小，常用“白发三千丈”、“家藏万卷书”这类极尽夸张的描写。

审美的好尚往往是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以简约的好尚来说，具体化地运用在数字上是，日本人尊重奇数，以为奇数代表吉祥。除了上述和歌、俳句格律用奇数外，歌舞伎的剧名也一定用奇数。有一歌舞伎剧名叫《樱姬东文章》，其实名叫《樱姬》即可，“东文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为了避开二的偶数，才再凑上三个字。喜爱奇数几乎成为一切生活行为的准则，比如婚礼交杯酒各用一组三只酒杯，送礼用奇数，连捆礼品也必然用单绳。又比如庭院的踏脚石，茶室前庭的置石，乃至上桌的生鱼片片数等等也无例外地用奇数。而且一般认为偶数是忌数，只有供佛供死者才用双。国人的习俗正相反，一般认为奇数是忌数，只有供佛、供死者才用奇数，而以偶数代表吉利，“好事成双”成为口头禅，且见诸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春节的对联、律诗的对仗等。

日本人这种重纤小简约的审美意识，不仅表现在外观的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内在的思想感情上。比如日本文艺的纤细表现和简洁的形式，最适应日本人的纤细的感觉和细腻的感情。万叶歌，特别是恋歌更重以悲愁之情展现纤细美的情趣。比如一少女的恋歌曰：秋令姗姗来/芒草结露珠/飘忽爱恋情/恍若此清露。歌人将恋情比作秋令芒草上的露珠，其美一展即逝，就如生命之无常，表现出少女的恋心与无常的露珠是相通的。同时通过露珠的宿命，深感人生的无常，以此寄托自己的悲愁之情，展现了纤细美的情趣。古代文学不仅形式短小，而且感受性的纤细和洗练更是无以伦比。我国文艺的审美情趣则相反，重表现深厚、高致、宏阔的情趣，像屈原、杜甫那样的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的歌，在日本古歌中是鲜见的。

在色彩审美方面，如前章谈及的，古代日本以白象征清明、纯洁，同时又代表生命的力量。日本固有宗教——神道教认为凡是带色彩都是不洁净，惟有白色是神仪的象征，以白作为人与神联系的色，崇尚白。8世纪奈良时代仿唐三彩烧制“奈良三彩”，根据自己的色彩审美趣味，一改唐三彩的以褐为主调的褐、白、绿三彩的浓烈的特质，以白、绿为主调的白、绿、褐三彩构成。到了平安时代，变为多用绿釉一色。可以说，“奈良三彩”是根据日本人的色彩爱好来吸收唐三彩，加以日本化而完美地展现了日本色彩美的固有属性。

尤其是日本神社重素色，包括著名的伊势神社、伏见稻荷神社、春日神社等在内，都是木结构，不涂任何色彩，保持原木的白色。神社内各物一概是白色，不像中国寺庙那样多色。然而，8世纪奈良时代引进大陆佛教建寺制度之后，出现唐招提寺金堂的辉耀色彩，经历镰仓时代、室町时代而至16世纪祧山时代，逐渐转而喜爱艳丽的颜色，尤其是金色。最初纯粹出于佛教的目的，佛典最先出现将黄金色作为净土色，被认为是一种比色还理想的光，占有超于色的特殊位置。这时候，日本原本保持原木自然色的佛像，一反过去不涂色泽的传统，而涂上金色。佛像背后的豪光也以金色来表现，象征彼岸的极乐世界。从此金色成为表现彼岸性的一种手段，著名寺院都以金装饰。与对金色尊重的同时，也相应重视银色，象征永生的托梦。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将军兴建金阁寺，其孙义政兴建银阁寺，就集中反映日本人色彩观的重大转变，并且影响到后代的江户时代某些方面，比如建筑于日光的东照宫。对金的光辉，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敬。当时对金的色彩美意识，出现另一种全面否定的倾向，认为金成货币，变得不洁，而反对装饰性的人工色，坚持传统的色彩的审美主体。与东照宫同时兴建的桂离宫就依然贯彻着传统的自然、素朴、沉静的色彩。

在绘画的表现上，16世纪后半叶桃山时代受到中国画的影响，加上权力的介入和干预，鲜艳绚丽的色彩也进入审美色域，扩展色彩美的创造，进入了金色壁画的黄金时代。狩野永德奉统治者织田信长之命所作的闻名遐尔的金壁画《洛中洛外图》、《唐狮子图》，开辟了金地浓彩的豪华装饰画风，独自形成了一派——狩野派。同时出现以金色作为其色彩趣味和理想的驰名的民间工艺——西阵织锦，用以制作武士服和能剧戏服。但同时代的其他画派，与狩野派的金碧画相对抗，坚持素雅的传统，追求配色单一及纯度性。可以说，一般日本绘画都是轻视色彩，特别是繁杂的色，而爱好素色。在中国美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的牧的画，在日本却受到极大的尊重，原因恐怕也在于此。与西阵织绵相异趣的友禅染就还原日本的传统色素。

从文艺美的感受性来方，日本古代美的感受，重情趣性。从日本美意识中核的“物哀”的发展轨迹来看，最初在《古事记》、《日本书纪》出现的“哀”（あわれ）字，训读大多写作“怜”，加上竖心旁，以表现一种心的感动的情态。《万叶集》更明确将“哀”的内涵延伸，表现爱怜与同情的一种心绪，向感伤性倾斜，成为以可怜的对象的爱情作为主情。从“哀”发展到平安时代的“物哀”，就由最初的感动意义进展到特殊的情趣意义，即是带上情趣性的感情。所以到了后来，江户时代的学者本居宣长从理论上解释“物哀”的时候，特别强调“知物哀”，就是“顺乎人情”，凡顺乎人情的真实就是善，即以顺乎不顺乎人情来判断善恶。可以说，日本古代美的价值，以主情为美，以自然的本能欲求为美，即以满足官能美作为一种生命充实感的享受。美与善并不一定具有同一的价值。这是完全超越理性和道德的纯粹精神性、情趣性的美的感情。

与此相反，我国古代美的感受，重视伦理的作用，往往着力从美的对象所具有的官能美的深处发现精神美、理性美的要素，以获得美的感受和生命充实感的享受。即以节制人的自然欲求的理性为主，并以伦理道德的善来评价文艺美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国古代美学论的基础。比如孔子删诗时就强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告子上》：“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并强调：“心之所同然者何？谓理也、义也。”这种美的观念，最后归纳为六美，即“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也”。也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审美价值的取向。到了后汉时代发展为“建安风骨”，形成了我国古代美意识的中核。也就是说，美的感受主要不是满足官能美，而是满足于精神和理性的欲求，美与善是同一价值的。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古代和汉美意识的差异性。

四、和式建筑艺术对汉式建筑艺术的吸收与坚持

作为空间艺术的建筑艺术在其本国文化的风土中产生，同时受到中国古代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逐步地形成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神社建筑、皇家建筑、庭园建筑和茶室建筑的空间艺术。

日本最早出现建筑艺术可以远溯绳纹时代，从北海道到九州就已发掘1万多个绳纹建筑遗址。公元前3—2世纪的弥生时代，已出现颇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神社建筑的雏型。最早期出现的建筑形式是鸟居，设置在神社的神路入口，原本是用来标志神社神域的门，以获得空间的一种表象的方法。实际上，日本鸟居源自我国的牌坊建筑，但牌坊一般是砖瓦结构，以砖、瓦、石、木等材料作为构成的基本材料，在左右两柱上加中间的横梁或板门组成，四周设围墙，后来发展到在横梁上修筑斗拱和屋檐，飞檐越脊，上置风姿各异的兽物，显得雄伟、庄严和华贵。但鸟居吸收我国牌坊的形，编织在其固有的文化网络中，将我国牌坊艺术简素化。所以鸟居的构成基本要素是左右立两根木柱，柱上方横架一笠木，笠木下由横梁拴连结着两根柱子，省去一切虚饰，显得非常简单、朴素，明快至极。

日本最古的神社有：岛根出云大社、奈良石上神社、长野诹访神社、茨城的鹿岛神社等神社建筑群，据《古事记》记载茨城的鹿岛神社是由木鸟居和木结构神殿组成，鸟居的柱和笼木都是选用不剥树皮的草木，成圆形状，柱与柱之间的横木是角形，两端贯于柱外；神殿全是木造，板墙，芭茅草葺屋顶，是非对称性的结构，初步展现了神社建筑艺术的自然、清洁、单纯、质素的美。其后的日本古代各种建筑模式，都是弥生时代以来日本神社建筑艺术所具有的这些因素在起着作用。

日本神社建筑艺术即使受到大陆建筑艺术的影响，但神社建筑却仍保持其材料和结构本身至纯的要素。神社建筑的作品群中最具日本古典综合艺术美的，可以说是伊势神宫。它仍然坚持以木材和芭茅等自然素材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整体为木结构，草葺屋顶，无天花板隐蔽，屋檐屋脊无翘度和弯度，全由直线构成空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有违纯粹性的装饰性的东西。它最完整地展现了古代和式建筑之美的三个基本因素：简素性、调和性和非对称性的自然性格。可以说，伊势神宫是最具日本式的建筑模式，它使日本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日本人将伊势神宫作为日本古代文明的最高象征。

大陆佛教建寺制传入后，日本建筑艺术中心，由神社建筑转移到寺院建筑，模仿中国几何学建筑结构，石造台基，赤色砖墙，瓦葺屋顶，屋檐屋脊具翘度和弯度，由曲线构成空间，而且是对称性的结构，即在左右中轴线对称分布的建筑物结构，显得庄重与华丽。比如圣德太子亲自设计的法隆寺和鉴真亲手创作的唐招提寺，初时完全模仿我国寺院左右中轴线分布的建筑结构，可是经过吸收和消化，这些建筑也逐渐失去严格的对称性，代之出现非对称性的架构。到了13世纪，大多数寺院又完全采用日本式木结构的非对称性模式，恢复了传统建筑的素朴的艺术精神。

关于皇家建筑艺术，早已受到我国建筑艺术的影响，但在日本文化风土中，经过长期融化和再创造，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纯粹日本式的皇家建筑艺术，表现简素、纯雅，以桂离宫为代表。一是模仿中国式的将军家建筑模式，表现奢华、浮艳，以东照宫为代表；两者都兴建于江户时代，呈现出相反的诸因素的绝对对立，反映出日本皇家建筑的二元性格。

桂离宫是竹篱围墙，竹编大门，院内建筑群集中西侧，雁行式配置，布局简练。建筑物都很小巧，清一色木造结构，草葺或树皮葺人字形屋顶，排除一切人工修饰，一切顺乎自然，将其推向至简至素的极限。而建筑物与起伏的地形和东侧的池、泉、岛、桥、石、树等有机结合，使人工性与自然性极其巧妙地调和起来，融为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空间，使造型与空间浑然一体。创作者的主导思想是：（一）着力体现纯正清雅的精神性；（二）既要表现皇家的尊贵，又要发扬简素的传统建筑艺术的特质；（三）充分发挥建筑艺术群的各自机能，使其各具实用性，又达到完美的统一。

日本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兴建桂离宫时，日本建筑艺术又掀起模仿我国建筑艺术的第二波，尤其是权势者纷纷效仿中国建筑那种恢宏壮伟的建筑模式。可是当时承担桂离宫设计的建筑师小堀远州竟为了确保这一艺术设计的绝对自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皇室提出“不能下达任何有关设计旨意”的条件，以保证这座离宫能体现日本建筑的艺术精神。

桂离宫的明显特色可以归纳为：一是质朴而近乎自然；二是非对称性而近乎不完整乃至残缺；三是小巧而近乎纤小。这种审美情趣不重形式而重精神，是受禅宗的“多即一，一即多”的思维方法的启发而产生的。它表现的平淡、单纯、含蓄和空灵，让人们从这种自然的艺术性中诱发出空寂（さび）与闲寂（わび）的效果，产生一种幽玄的美。

所以桂离宫虽是皇家建筑，却没有像中国的颐和园和避暑山庄等皇家离宫那样的红墙绿瓦、厚重宫门的辉煌建筑，显露出威严和豪华的气派。然而同时代兴建的东照宫则模仿我国皇家建筑的奢华模式，其建筑艺术思想放在夸耀恢宏壮伟的内里所蕴含的权势高贵和威慑力，追求一种过度的装饰和过度的浮华的美。整座东照宫沿袭中国皇家建筑的豪华气势，到处都是人工修饰的金器、泥金画，屋檐瓦敷金泊，屋柱深赤色，屋顶斗拱也涂红、金等色彩，墙壁、门扇上雕有龙狮花鸟，充满了富丽的色彩和华美的雕刻，一派金碧辉煌，有违日本自古以来形成的建筑艺术的传统美。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日本在建筑艺术领域也存在和汉文明的冲突、并存与融合。很明显，桂离宫对中国皇家建筑艺术从精神上加以消化，摄取了当时存在的一切影响而创作的作品，而东照宫则是未能消化的舶来品。

日本庭园建筑最早源于神社寺院建筑和皇家建筑的需要，后来逐渐走向民间，形成一种独立的建筑艺术，并不断吸收融贯其他艺术的精髓，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庭园文化。早在6世纪末7世纪初，中国庭园建筑通过百济（今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在皇宫中建造了须弥山和石桥，成为日本庭园艺术的雏型。8世纪以后，寺院也先后出现莲池式和净土式庭园，颇受中国山水园林文化的影响，以自然风景式为主体，不仅有池水、岛、树、桥，还有亭、台、楼、阁，但是经过从精神和形式两方面对中国庭园建筑艺术的消化与融合，形成民族的审美特色，即通过多种多样的具象或抽象的建筑艺术，表现出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其美学原则是顺从自然，造化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日本庭园崇尚自然，不像中国庭园强调实景，重视具象性，原原本本地具现自然，而是强调虚景，重视观念性，将自然景象抽象化，以石子、白砂为主体，创造象征性的自然物象，开辟了庭园的新意境。其中枯山水庭园就是有代表性的纯粹日本式的庭园艺术。

中国庭园艺术的准则是“无池无水不成园”，而枯山水庭园却相反，它排拒用水、用池。《造庭记》规定枯山水的特定意义是：“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砂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的村落等模样，企图让人生起一股野景的情趣。”也就是说，枯山水庭园是以石头、白砂、苔藓作为素材构筑，极端的甚至全部用石头的形状、色泽、硬度、纹理，以及石的其他个性，使静止的石在自然光照或人工照明之下，造成动的感觉，幻化出一种抽象的形象，但又使这种抽象形象具象化。比如在园中置石，石本来是没有生命，但通过置石法的技巧，却令人感到它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石的微妙起伏，其形与色产生无限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的绝妙调和，可以表现出假山假水来。又比如利用白砂表现海，就是说用耙子在白砂上耙出各种形状，可以造成涟漪，可以造成汹涌的波涛，还可以造成平静如镜的水面等，表现出一幅幅不同的壮丽海景。

在枯山水庭园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15世纪的龙安寺庭园。这座庭园是借一堵古老的土墙围着一片占地约160平方米长方形的土地，内里无一树一草，零星错落地安置了15块大小不一的石和敷设白砂、苔藓，作者创作动机之深奥和构思之奇拔，在于他在构成这样一幅活生生的自然美景：一望无垠的大海，大海中分布着星星点点的群岛，群岛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在这里作者将石、白砂、苔藓都抽象化，作为大自然的海、岛、林浓缩在其中，产生另一种世界。可以说，这种抽象化的枯山水给人一种干枯的感觉、一种寂静的感觉，表现了最纯粹日本式的庭园艺术美。

所以在日本，枯山水庭园又称“空庭”。所谓“空庭”是以“空即无”作为主体，即以必要的界限，在恰到好处的地方，置有限的、奇数的、不匀称的石，在石底部缀满杉苔藓以掩盖其肤浅，表现其“空即无”的状态，这样就更能表现出其深度，更能抽象为丰富的艺术意境。相反，如果安置太多的石、偶数的石、匀称的石，那么就会破坏冥想中的“空即无”的东西的存在，就达不到枯山水造园法的目的，达不到使观赏者由建筑的小空间进入自然的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以引申出一种“空寂”的幽玄美的情趣。所以观赏枯山水庭园艺术，只有舍弃自我，将这种美意识升华和表象化，才能发现其真实。美，正是存在无我之境中。也就是说，枯山水庭园是较多地诉诸于思想、冥想中的美。这是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出来的，具有禅的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静寂和不匀整性的性格特征，并在这种禅的精神激发下，将观念性的东西缩少乃至减至最低限度，无以伦比地表现了“空相”与“无相”。总之，枯山水不仅是一种表现的艺术，也是一种联想的艺术，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日本庭园艺术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世界庭园史上无先例的、日本人在艺术上独具匠心的创造。

茶室建筑，作为空间艺术，在日本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它很少独立于上述神社建筑、皇家建筑和庭园建筑之外，而往往置于其中，而且也是以结构简素、非对称性为其基本特色，成为上述几种建筑艺术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茶室建筑也是利用原木、芭茅等自然素材，木造结构，屋顶用芭茅草或杉树皮葺成人字形。屋檐较深，檐柱使用青竹。屋内外木板都任由树肌裸露，木柱或竹柱造型外露，格子门和隔扇都是木框架，最早的茶室无窗，靠出入口的格子门采光，草庵式茶室开始开窗，连子窗用竹格框架，落地窗用芦苇编织。无论是格子门、隔扇还是窗，一律不镶嵌玻璃而糊日本纸，使采光柔和。墙壁以板或竹作墙心，用泥土混合稻草秸或用泥土混合铁粉涂成土墙。老墙泥灰剥落，也只修整部分，保留部分剥落，以顺应其自然。

一般茶室都辟有前庭，也称“露地”。地形细长，是进出茶室必经之路。在前庭置石植树，一般置石由奇数即7至15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构成，摆置法顺乎自然，以不显眼为度。前庭还安置石灯笼，间有木灯笼或金属灯笼，与置石配合，并种植松竹，增加清寂与纯洁的氛围。

从日本古代建筑艺术发展史来看，它既吸收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又与中国以红墙绿瓦为主体结构的建筑艺术完全相反，是以木结构为主体，排除一切虚假和不自然。也就是说，日本建筑艺术在本国风土中经年酿造出来的美，就是置于自然中再组合，在最纯的自然、最大的简素中展现其极至的美。

五、和歌的主情论与汉诗的言志说

7世纪初，开明派苏我氏与圣德太子掌政，积极吸收中国大陆文化，特别是中国六朝诗文，并于607年第一次派出小野妹子等遣隋使，更有计划地引进大陆文化和制度。当时儒佛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继圣德太子、苏我氏之后掌政的孝德天皇，以中国唐代文化和制度为规范，于645年实行大化革新，继前期遣隋使之后，大批遣唐使赴中国学习和引进唐代儒佛的新思想、新文化，以更大的热情把中国古代典籍作为文学来学习和汲取。当时儒教渗透到大学、国学的教育，以《孝经》、《论语》、《左传》、《周礼》等九经作为主要课程，以中国史作为历史的主修课。学问则普及汉学，汉诗文广为流行。在皇室和贵族中涌现出不少汉诗文作者。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就是在这一时期编纂出来的。它收入近江时代、奈良时代约120篇汉诗，主要由五言诗、七言诗构成。撰者在序文中强调，编撰的目的乃是“恢开帝业，弘阐皇献，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也就是“将不忘先哲遗风”，故称《怀风集》。这部汉诗集不仅突出宣扬仁智的思想，大量使用《论语》的语言，而且在作者小传中对人物的批评，也是以儒教思想为基准，比如赞圣德太子“尊宗释教的功绩”，贬大津皇子的“不以忠孝保身”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汉诗受我国的教化思想和经世思想的影响，重视诗言志的作用。之后又相继涌现著名的三大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

佛教思想已经渗透到民间的信仰中，成为以后建立民众佛教的历史源流。佛教文化对日本古代的绘画、雕刻、建筑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及至平安时代初期，奈良药师寺僧景戒根据中国《冥报记》、《般若验记》写成日本佛教传说集《日本灵异记》，以因果报应为中心，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观。总之，当时为政者大力展开“汉风运动”，出现向汉诗文一边倒的倾向。朱雀天庆年间（932—946年），大江为时应皇太子之召撰写的《日观集》就这样慨叹道：“夫贵远贱近，是俗人之常情，开聪掩明，非贤哲之雅操，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就是说，当时歌坛“贵远而贱近”，轻视“日域”文学而向“汉家”倾斜。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从中国引进诗论、诗学，撰定《万叶集》，藤原浜成著《歌经标式》，直接受六朝诗学影响，引进诗病与诗论。日本的歌的批评和歌论就是以此为发端的。平安时代初期，空海受六朝《文心雕龙》、《诗品》等影响，著《文镜秘府论》、纪贯之著《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以及相继出现一系列歌论和敕撰集，促进其后“赛歌判词”的产生，随之出现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标准，进一步发展了歌的批评意识和歌论。

但是，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对日本上古萌芽的本土神道的自然本位思想，以及咒语、歌谣、祝词、神话传说中所表现的言灵思想，在歌论、歌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延伸与连接，逐步形成本民族文化氛围，在与外来文学思潮的碰撞中相斥和相融。比如《万叶集》的批评意识、《古今和歌集》假名序、藤原公任→藤原定家构筑的歌学思想体系等，都是在上述基础上提出和歌本身的创作基准和美学思想，从而建立了“まこと”（真实）、“あはれ”（哀）“幽玄”等古代日本文学理念，并以此纵横交错才完成古代和歌主情思想的网状结构的。

《万叶集》无疑受到中国诗学的赋比兴的启示，但不是盲目照搬，而是对“心物融合”作了特别的思考，强调作歌“各述心绪”，以“心”为主导的歌学精神。因此万叶歌多为歌颂美、爱恋和悲伤等感情的，主要是个人感情的朴素表现。也就是以本土神道的自然本位思想为主导，具现主情的真实性。

比如柿本人麻吕的歌其“感爱”的中心是以表现对生离死别为目的，唱出对生的无限憧憬，对死的无限悲哀，表现了纯粹的感情的抒发，抒情因素浓烈，而且这种抒情是属于个人的，从而展开了朴素而自然的纤细的感情世界，贯穿以“哀”为主体的浪漫思想。他的悼妻歌甚至用“泣血”这个悲伤最高状态的词来表现其哀之深刻，这就真正地、完全地拥有属于个人的感情。又比如山上忆良强调歌是“写五脏之郁结”，大伴家持强调作歌“以散郁结之绪”，以歌作为抒发个人感情的手段，以获得一种慰藉。也就是重视主观情绪的感动性。

万叶歌还有一部分是受我国老庄思想和儒佛思想影响，与本土神道思想结合而产生真实的写实和哀的浪漫的歌风。比如大伴旅人的哀的浪漫态度，体现在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将满足现世、满足人对现实世界的心理欲求，与本土的此岸世界观的原质自然契合，产生他的著名的十三首赞酒歌，唱出“人而不饮酒，只见似猴猿”（卷3—344）这样的名句。山上忆良最后重视儒学的哲学思维，对歌的个人感情染上伦理的色彩，以“述其志”作为抒情歌的自觉。他的《贫穷问答歌》就更多地贯穿真实的写真精神，咏出现实生活和人间苦痛的种种世相。也许山上忆良在万叶歌人中是例外的存在。

在歌论方面成书于《怀风藻》、《万叶集》之后的《歌经标式》，是藤原浜成奉敕而作。它朴素地接受了中国《毛诗序》有关志情统一和诗感化作用的潜移影响，以及以中国《诗品》的美学思想“文情理通”、“文能达意”为鉴，但又突破《毛诗序》以诗直接作为宣传政教伦理的狭隘的诗学思想，以自己的思想表达方法强调了“心”在歌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它在心与志、情与文上吸收中国诗学思想，又不受其束缚，对于内在的——日本古代文学一贯追求的心的“真实”即“真心”，表现出异常的关心。对于以主情为主体的和歌论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继《歌经标式》之后，喜撰的《倭歌作式》（亦称喜撰式）、孙姬的《和歌式》（亦称孙姬式）、《石见女式》等都沿着《歌经标式》的基本轨迹运作。

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盛行汉诗文，撰定《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不仅出现汉诗文一边倒的倾向，而且宣扬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的观点，强调诗文是政教的工具。在此前后留唐僧人空海回国，应当时的歌坛要求，将《唐朝新定诗格》、《诗格》、《诗髓脑》、《诗议》等诗学书，排比编纂了《文镜秘府论》。首先详尽地引用《毛诗序》的“动”、“感”作用之后，主张诗的价值是“经理邦国”；其次强调“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即它一方面吸取儒教“诗言志”的思想，一方面又倡导歌的言情作用，将情、志、心、气结合。这一时期，汉诗文压倒一切，和歌衰微，《歌经标式》的影响缩小，许多歌论都模仿《文镜秘府论》。可以说，它是在这个汉诗文一边倒的形势下的产物。

在儒佛思潮的冲击下，日本诗界致力于诗文的“日本化”，以期对汉诗文一边倒的反拨。这时也正好废止遣唐使（894年）。菅原道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的尝试。他在《菅家遗诫》中将这种努力精当地总结为“和魂汉才”，强调了以日本本土精神来活用从中国引进的诗学，使外来文化“日本化”的重要性。

《古今和歌集》是抓住和歌中兴的机遇而撰定的，从假名序（和文序）和真名序（汉文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歌论渐次“日本化”的过程。万叶歌只有少数属于道德教化的咏物歌，但《古今和歌集》受汉诗和诗学的刺激，汉文序以“述志为本”，强调了“感生于志，咏形于言”，“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然复取义于教诫之中”。而假名序有意识淡化言志诗学思想，强调“夫和歌者，以人心为种”，主张“以心为本”，并以为“心”的本质就是“真实”。比如两序对六歌仙的批评，虽然都重视歌的心与词的要素，然而在解释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汉文序用“实少”并非认为是致命弱点，而且没有用日本固有用语“真实”（“まこと”），明显地受中国《文心雕龙》的华实论的影响。假名序用“真实”，主要指“心”的“真实”，重点强调歌以“真心”的表现为主，并且用“真实”、“哀”、“心”作为批评的基准，无疑是根植于本土的审美价值取向的。

平安时代中期，歌论进一步确立以主情为体的价值取向。壬生忠岑的《和歌体十种》提出和歌的最高样式是“高情体”，其他九体也有高情的素质。他特别说明“此体，词虽凡流，义入幽玄，诸歌之为上种也，莫不任高情”，其特征是“义入幽玄”，重“余情”的情趣性与情调性。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脑》中写道：“反歌者心深姿清，应以心有奇处为优”，“心姿相具难，则应先取心”。在作者看来，心是感情的主体，是构成歌之美的主要条件。

平安时代中后期，歌论出现革新与保守的倾向，也是围绕对“心”的认识表现出来。比如，藤原义忠遵循“以心为本”歌论，偏重歌的判词以“心”为重点，可以举出其见解有：“不知歌旨之心”、“具备歌旨之心”、“深心”、“心态”、“心高”、“心有余”，等等，而藤原资业以“述志为本”，强调“世治者此兴起，时质者此思切，故感动神明，交和人伦，莫近于斯矣”。在歌论中，藤原亲经的《新古今和歌集》序也将和歌作为“理世抚民”，“治世和民之道”，其后的《闲吟集》序更明确歌者乃“喻三纲五常”。可以说，当时虽然尊重“心”、“余心”的艺术表现论占据着和歌美学的空间中心位置，但并非无相反的论点，即并非无偏重从儒教的政教立场来对待和歌的。这两种和汉歌学思想在互相交织又互相抗衡中向前潜流。前者成为主流，对歌论和赛歌判词的基准起到了固定传统的作用。可以说，平安后期起，歌学思想明显地从“言志说”摆脱出来，而扩大“主情论”思想的机制。

此后经过13世纪至16世纪镰仓、南北朝、室町诸时代，歌论从重“心”、“余心”发展到“有心”，演化为“幽玄”的象征的表现。藤原俊成、定家父子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藤原俊成在《赛歌六百首》等20多种“赛歌判词”，更加突出“余心”，提出“应以心为本，进行词的选择”，并以“余情幽玄美”作为和歌的最高的美的基准，含有一种朦胧和悲哀的美感。藤原定家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尝试进一步对歌论、歌学进行理论的思考和概括。他的《近代秀歌》、《咏歌大概》、《每月抄》等促进了歌学体系化，并且形成歌学传统而流传下来。提出“词慕古，心求新”，“情以新为先，求人未咏之心咏之”，强调歌人必须“深通和歌之心”，赋予“心”以新的存在意义。定家在《每月抄》中对上述问题作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论述，提出“有心体”作为艺术美的最高价值，其主要论点：（一）有心体更能代表和歌的基本精神，所谓秀逸之歌，是整首都有“深心”之谓。不用此体，则绝咏不出秀歌来。（二）歌要解决“心”与“词”的关系问题，“心”与“词”如鸟之双翼，如能“心”、“词”兼顾，自然再好不过；否则，与其缺少“心”，无宁在“词”上稍差一些。（三）和歌是日本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先哲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和歌应当咏得优美而富于物哀。作者虽然没有就“物哀”的本质进一步阐述，但他在赛歌判词中也常用“哀”的评语，足见“哀”、“物哀”已在他的歌学理论中开始占有了位置，以及他所追求的和歌的艺术美的完成。尤其是从代表他的上述主张的《新古今和歌集》的歌风来看，他的以“有心”之余情为根底的“幽玄”与“物哀”，即带有象征的情趣性和浪漫的情调性（感伤性）的二元性的。

鸭长明在《无名抄》中对“幽玄美”明确作出具有含蓄之美的解释，他说：“幽玄体不外是意在言外，情溢形表，只要心词极艳，则其体自得”，并且就日本古代歌论的完成作了如下的论述：

至万叶时代，只陈述心志，未必不选择词、姿。至古今时代，如入花、实其体各异。后撰时代有宜歌，始着手搞古今，之后不久，难以为歌，就不选择姿，而首先表现心。拾遗时代开始，其体接近物，明确知性的表现，以姿、实为宜。

可以说，“《无名抄》所显示的长明的观察力，他注意到心与词的关系，从以心为先的《万叶集》到以心词调和为旨的《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打破这种调和，再到心本位，《拾遗和歌集》又再次回到心与词的调和，来说明以心为主和心词调和交替发展，划出了歌论的发展轨迹。所以尽管这里只论述《古今和歌集》以后的变迁，但可以认为依从长明的看法是贤明之策”。

从日本古代歌学思想完成的过程，实际上是以心为主体，心词调和交替发展的过程，也是按照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走向，从纵横交错着的中国诗学“言志说”摆脱出来，向“主情论”的转化，它们在歌学体系化的全过程中，育成古代歌学生命体的以“心”、“有心”为基本内容的“真实”、“物哀”、“幽玄”的、独具日本性格特征的美学理念。日本古代歌论、歌学从而走上完成、发展和成熟的道路。

六、经典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受容与再创新

中日两国古代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日本古代文学虽然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然而它的生成与发展仍然是依靠日本本土文化思想的哺育和滋养。物语文学经典作《源氏物语》就是依照本国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吸收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尤其是白乐天的文学观和《长恨歌》精神而达到交融的最好典范。

《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从宏观来说，不仅活用了白乐天的《长恨歌》，借用《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而且首先接受了中国的儒佛文学思想的渗透，并以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与融合，从而创造了日本民族文学的辉煌。

《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的创作指导思想，正如她说的，“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少女卷）。这说明紫式部重视当时的汉文学与儒佛学，以及在文学上对和魂的自觉。所以紫式部一方面开放性地学习和吸取中国文学思想，一方面又根据本国文学的需要，慎重地加以选择，取舍与扬弃，比如《源氏物语》重主情，虽然不能说全无但很少受到中国文学的儒教言志思想的影响，它只追求朴素自然的真情，而淡化伦理的思想，没有也不像儒教文学思想那样追求达到高远的精神境界。作者在塑造源氏的时候，虽然也写了他对不伦的罪咎进行良心的苛责，但这种苛责的伦理意义是很宽容的。可以说，中国文学的儒学观念在书中很少反映。

毋宁说，《源氏物语》更多地接受了中国文学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即使如此，也是加以佛教思想日本化，然后融贯其文学中。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出家问题

《源氏物语》写了源氏他们在爱情生活上，或在爱情与政治生活上遭到了挫折，摆脱不了人间的苦恼，于是就企图通过出家悟道，入灭示寂，以消灭烦恼。紫式部也确实写了不少人物出家，但对主人公源氏和紫姬的出家，则是另一种结局。源氏围绕无常感而产生了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思想，产生了出家的愿望。同时又有阻挠他实现这种愿望的羁绊。最明显的例子是他的爱妻紫姬病重，恳求他与她一起出家，他却担心两人出家后，夫妻离居异地，实甚难舍，如果如此，则道心惑乱，终未应允。

他们最终未能如愿出家。在紫姬死后，源氏更觉人生无常。但知无常并非就悟道，他还是留恋现世，留恋现实的荣华，这样就大大地妨碍他的道心。紫式部最后只用暗示手法写到源氏“遁世之期，渐渐迫近”，就以“云隐”为题名而无本文，暗喻源氏之死。源氏的无常观是与现世荣华富贵等现实紧密联系的。他的出家问题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他要追求彼岸和来世，那么他就必须彻底否定此岸与现世，但源氏留恋爱欲与荣华，对红尘心未绝，没有力量走到否定此岸与现世的一步。这与古代中国文学所表现的追求来世，憧憬死后世界的出家思想是迥然不同的。

（二）宿命、因果与救济

佛教对于性爱是实行绝对禁欲主义的，中国文学不乏描写男女情爱是前世的“罪孽”造成现世的果报的故事，宣扬了因果报应和宿命思想。《源氏物语》也或多或少地宣扬了这种佛教文学思想，但不占很大的位置。相反它是以神道现世观为主体，虽然作为人的“救济”方面，与佛道是相通的，但它不像佛教文学那样舍弃人的情欲而成为超人的理念的东西。也就是说，《源氏物语》的第一义是确立人的性格，即尊重人的自然情欲，对男女情事是肯定的、同情的，乃至是赞赏的。虽然作者对事件的产生，都归究源氏前世孽障在现世受到了意外的惩罚。但在果报面前，更强调宿命，从本质上并不认为这是现世的“罪孽”，所以他又企盼神明判是非，在现世取得个公道。可以说，《源氏物语》所表现的佛教因果思想，与中国文学所表现的，存在微妙的差异。

首先，它祈愿佛对现世的冥助，祈祷消除现世的不安，谋求现世生活的安稳；其次，它才宣扬佛教的罪孽和宿命。这与源氏出家的意志是基于现世的观念是相呼应的。因此，源氏虽因恐惧于报应而苦恼，但为了爱情和荣华，却不计较付出的代价，其苦恼相与荣华相是相即不离的，是苦恼即荣华，有苦必有乐的因果关系。他的宿命是放在现世的果，并非在于前世的因。总之，它是与现世的心相连的，其独自的个性是企求现世的救济。

（三）心性

中国文学接受佛教的心性学说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儒学理性主义的制约，心与理是结合的。而《源氏物语》却更多是重心性，在以心为本原的基础上，将心与情统一，而几乎无视理的作用。

具体地说，《源氏物语》的心性气息，是以愧疚意识为切入点，在人物的人生短暂的无常感的基础上，让人物的感情染上哀的色彩。比如她描写的源氏在众多女性的情爱中，追求心的表现自由，以心传心，达到内心的哀的感悟，产生一种自然的哀，即基于神道自然本性的日本式的感情的原型——物哀。这一物哀的文学思想和美学理念，正是紫式部在佛教的心性说和神道的自然本位说的结合点上创造出来的。这一物哀文学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加深了艺术表现的技巧，成为《源氏物语》的基本特征之一。《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接受佛教文学思想影响，在这点上显示出最明显的差异。

在这里，不妨将紫式部的物哀文学观放在儒佛文学思想和神道思想的交汇点上来考察。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是采取以神道的“真实”为基础的观照态度，对文学进行反省。同时还深深地渗透佛学思想，以佛教的“方便”作为旨趣，感悟佛的慈悲心，并以此佛心的寂静来揭示人心的真实。所以《源氏物语》的人物陷入苦海进行反省时，都是达到“善恶不二”，“菩提即烦恼”。也就是说，善包含了恶，美包含了丑，从丑恶中发现善美，发现人性的真实。在紫式部看来，物哀就存在两者的调和中。而在中国文学中，善与恶、美与丑是绝对对立，很难寻找到调和点的。应该说，紫式部在佛道中发现了心性及其潜在深沉的哀，这就是她在文学上对佛学思想的主要思考。

从微观来说，《源氏物语》与中国古典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它不仅广泛运用了汉诗文，尤其是白乐天的诗达九十余处之多，第一回《桐壶》更是有赖于白乐天的《长恨歌》而成立，可见其接受白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一）在文学观上

白乐天主张彻底的人生的艺术观，他强调：首先，作文章的目的，是“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而不是“为文而作”；其次，作文章要建立在“喻、诚、信”的基础上；再次，文章是由“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坚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向。

《源氏物语》的紫式部的文学观，是建立在日本传统的写实的“真实”和浪漫的“物哀”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并且调适和融合二者，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性格。

紫式部强调，原来物语虽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而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不仅专选稀世少见的恶事，使两者互相对比。这些都是真情真事，并非世外之谈。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各异，同是日本小说，古代与现代亦不相同。内容之深浅各有差异，若一概指斥为空言，则亦不符合事实。——所以无论何事，从善的方面说来，都不是“空洞无物。”她又说：“一切物语，都是写人情世态，写种种心理，读物语自然了解世相，了解人的行为和心理，这是读物语的人首先应该考虑的。”

紫式部在这里首先主张物语应该写真实，即使虚构部分，也应该包括真实；其次，称赞物语的“了解世相”的功能。《源氏物语》正体现了紫式部的这种写实的“真实”的文学观。它表现的内容以真实性为中心，如实地描绘了作者所亲自接触到的宫廷生活的现实，不是凭空想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作者是根据道隆派与道长派交替兴衰的史实而加以艺术化的。源氏的流放须磨，也是以道隆之子伊周的左迁作为素材的。

紫式部这种文学观，以及根据这一文学观的创作实践，固然源于日本古代文学的真实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她受到白乐天的上述写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在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不难发现两者的近似性。

白乐天和紫式部的文学思想，都带有儒、释、道杂糅的色彩。白乐天强调“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紫式部虽然没有像白乐天那样明确“言志”，但她却注意到，讽喻乃兼济之志。比如她在《紫式部日记》里谈到爱读白乐天的诗，尤其是强调了《乐府》二卷，所以伊藤博校注认为这是注意到白乐天的诗包含批判社会的讽喻诗。

（二）在思想结构上

《长恨歌》的思想结构是重层的，讽喻与感伤兼而有之。这对于《源氏物语》的思想结构形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长恨歌》和《源氏物语》这两部作品并非纯爱情类，而是通过爱情的故事，展开各自时代的历史画卷，具有明显的讽喻性，可以举出：

1.《长恨歌》的讽喻意味表现在，对唐明皇的荒淫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种种弊政进行揭露，以预示唐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趋势。开首就道明“汉皇重色多倾国”。《源氏物语》也与这一思想相呼应，通过源氏上下三代人的荒淫生活，及贵族统治层的权势之争，来揭示贵族社会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作者让源氏痛切地感到“盛者必衰”的无常之理。作者不无感叹“这个恶浊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行幸》）

两者的相似，并非偶然的巧合，而紫式部是有着明显的模仿白乐天的《长恨歌》的目的意识的。她在《源氏物语》开卷“桐壶”卷就道出了这一讽喻的主题思想：

这般专宠，真叫人吃惊！唐朝就因有这种事儿，弄得天下大乱。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如今更衣已逝，（桐壶帝）又是每日哀叹不已，不理朝政。这真是太荒唐了。（“桐壶”卷）

可以说，《长恨歌》与《源氏物语》都是以讽喻手法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世相的。

2.从作品的结构来看，《长恨歌》内容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写唐明皇得杨贵妃后，贪于一色，荒废朝政，以致引起安史之乱。一部分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唐明皇对死去的杨贵妃的痛苦思念。《源氏物语》也具有类似的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描写桐壶帝得更衣、复又失去更衣，把酷似更衣的藤壶女御迎入宫中，重新过起重色的生活，不理朝政。一部分则描写桐壶帝的继承人源氏与众多女性的爱情生活。

白乐天和紫式部这两部分都是互为因果的两重结构，前者是悲剧之因，后者是悲剧之果。他们都是通过对主人公渔色生活的描述，进一步揭示各自时代宫廷生活的淫靡，来加深对讽喻主题的阐发。所不同的是，白乐天是通过唐明皇贪色情节的展开，一步步着重深入揭示由此而引发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即指引发了安禄山渔阳（范阳）起兵叛唐之事，最后导致唐朝走向衰微的结果。而紫式部则通过桐壶帝及其继承人耽于好色生活，侧面描写了他们对弘徽殿女御及其父右大臣为代表的外戚一派软弱无力，最后源氏被迫流放须磨，引起宫廷内部更大的矛盾和争斗，导致平安朝开始走向衰落。从这里人们不难发现白乐天笔下的唐朝后宫生活与紫式部笔下的平安朝后宫生活的相同模式，而且他们笔下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是互为参照，更确切地说，紫式部是以白乐天的《长恨歌》的唐杨的爱情故事作为参照系的。

3.就人物的塑造来说，《长恨歌》对唐明皇的爱情悲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比如白乐天用同情的笔触，写了唐明皇失去杨贵妃之后的哀念之情，这样主题思想就转为对唐杨坚贞爱情的歌颂。《源氏物语》描写桐壶帝、源氏爱情的时候，也反映出紫式部既哀叹贵族的没落，又流露出哀挽的心情；既深切同情妇女的命运，又把源氏写成是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源氏表示了同情和肯定。也就是说，白乐天和紫式部都深爱其主人公的“风情”，感伤的成分是浓重的。比如，在《源氏物语》中无论写到桐壶帝丧失更衣，还是源氏丧失最宠爱的紫姬，他们感伤得不堪孤眠的痛苦时，紫式部都直接将《长恨歌》描写唐明皇丧失杨贵妃时的感伤情感，移入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心灵世界。

从《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的比较，不难看出中日文学交流渊远流长的、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又可以看到日本文学从日本土著思想汲取自己的营养，创造了日本民族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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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仑院宝库，8世纪兴建的木造建筑，原为珍藏圣武天皇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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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明本土化的完成与复兴国学（一）

一、本土化的文化背景与前提条件

日本文明的发生，与其他国家、地域、民族的文明的生成一样，首先是自发生成于大和民族的实际生活之中，逐渐形成独自的宗教、艺术、学术和与此相关的制度、哲学思想、审美价值等；其次是与其他国家、地域、民族文明的交流，经过漫长的碰撞、吸收与消化，最终达到融合。日本文明所不同的是，在自发生成的过程中，缺乏系统的宗教意识，并未完全形成和巩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受到大陆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强烈冲击，并且经历了一个从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学术思想等汉风化的过程。因此摆在日本文明前面的一个任务，就是完全实现本土化，即完全实现日本化的任务。

那么文明的本土化是在什么历史文化背景和必备的前提条件下完成的呢？日本文明从“汉风化”到“国风化”即“本土化”或“日本化”，是从8世纪末平安时代初期开始，经历了一百多年，至10—11世纪平安时代中期才完成的。

8世纪中期，土地私有化，班田农民离开土地逃亡，班田制日渐瓦解，经济濒临崩溃，直接影响到封建集权的政治统治。8世纪末，桓武天皇即位之后，即着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实行改革。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他离开了保守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克服重重困难，于794年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间，史称平安时代。桓武天皇之后，诸代天皇也继续推行改革，于9世纪中叶，律令政治式微，出现藤原氏摄关政治，庄园制也已形成，以后封建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且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建设，改变了平安时代初期仍然盛行汉诗文而和歌衰落的“国风黑暗时代”的局面，平安朝贵族文化迎来了全盛期。

日本文明的“本土化”正是在平安时代这一历史背景下完成，其结果对于其后日本文明的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化”的主要标志是：

首先在思想上完成“和魂”的自觉，建立一个以“和魂汉才”为指导思想的消化和融合外来大陆文化的机制。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是经过漫长的探索过程，并反复或交替出现“汉风化”和“国风化”的思潮。如果从公元前3世纪大陆水稻文化传入算起，经历约十个世纪，其间特别是7世纪起至9世纪后半叶大规模派出遣隋使、遣唐使之后，日本古代文明意识自然形成而尚未强固的时候，就受到大陆儒佛文化思想的猛烈冲击，在文化上对外来的大陆文化缺乏比较以及深入的历史性的分析，对本土文化尚未达到完全自觉的认识。于是在“汉风运动”的全面的影响下，从文化和制度的规范、宗教和哲学的思想到文字、文学艺术都全部“汉风化”。儒佛思想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汉诗文几乎占据着日本文学的空间。

以894年废止遣唐使为契机，开始对文明选择进行历史性的思考。至10—11世纪平安时代中期，从这一“汉风化”极端的倾向中又一次出现对“汉学”的反拨，呼唤日本文学回归古典，日本吸收中国文明经过消化才达到完全的结合。这种结合，以对日本本土文化思想认同为主体，来吸收中国文化思想的营养，逐渐形成自己民族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这样就对本国文化及其精神必须有一种自觉的认识，同时对外来大陆文化思想的同属东方的本质及其相异性有一个明确的理解，从而达到多层次的引进。提出“和魂汉才”为核心的“国风”思想，是确保建立一个适应于两者结合的机制。这是保证日本文明完成本土化即“日本化”的首要条件。

“和风”思想正反映这种“和魂”的自觉。汉学家菅原道真在《菅家遗诫》中呼吁“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闸奥矣”，注意到坚持大和文明与吸收中华文明的关系，最早提出“和魂汉才”的理论性的指导方针。朱雀天庆年间（932—946年）大江为时应皇太子之召撰著的《日观集》，也慨叹“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批评轻视日本而向中国一边倒的倾向。清少纳言在《枕草子》第6段里讽刺有了汉才而忘了和魂的汉学者大进生昌说：“你这个道也并不高明啊。”这个道，就是指学问之道，当时所说学问自然是指汉学和儒学。紫式部在《源氏物语》萤卷中写道：“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正面强调学习中国学问必须以“和魂”即日本精神作指导，两者结合才是强者。源隆国在《今昔物语》中也提及“（汉）才虽微妙，但若无一点和魂者，可以说此心幼稚如死也”。凡此种种，说明这是和魂的自觉。也就是说，和魂与汉才相比较，强调了以和魂作为根本，不管学问有多大，如果无和魂的自觉，这个学问也是肤浅的。这个时期，随着这种和魂的自觉，汉风思潮转入和风思潮的轨道。这一时期，在“和魂汉才”的思想指导下，不仅在制度、律法方面，而且在语言的表述法、文学、美术和美的价值方面，完成日本化。

在语言表述方面，日本文字实现了日本化。日本从5、6世纪就引进汉字，用纯体汉字或异体汉字作为标音文字即真名来传达日本语。但是日语和汉语的语言系统不同，其语言体系、语汇、文法，包括语序、助词、用言语尾变化都迥然不同，而且汉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节，日语是表音文字，一字多音节，再加上日语尚没有表现手段，这样采用汉字作为日本语的表现手段，自然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文学作品，要很好地表达日本的民族思想感情就更加困难。于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汉字被吸收和消化，终于在9世纪后期开始发明了假名文字，建立了日本的民族文字的体系，以取代汉字作音标记，摆脱了汉文体的束缚，从此使用假名文字，这样可以更彻底更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假名文字的发达，不仅将汉字完全日本化，而且带动整个文化的日本化。

首先与文字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书法，由“三笔”即平安时代初期驰名书法史上的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三人用汉文书写的书法，到了接近平安朝鼎盛出现的“三迹”即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则用和文书写书法，开始形成了具有日本风格的书法。到了纪贯之、藤原公正等，使用草体假名的笔迹，使日本书法艺术达到了顶峰，并推动一大批这样的和风书法家的诞生，加速日本书法完全和风化。

日本式的短歌型“和歌”也使用了假名文字，更能表达日本人纤细的感受性。在这种情况下，10世纪开始，日本盛行起和歌敕撰集的形式，比如敕撰的《古今和歌集》以短歌为主，写四季和恋爱的感受，甚少涉及政治、宗教和哲学的主题，并运用独自的语汇、文法、标记法等技法，同时建立赛歌的独特制度和以民族审美主体为基准的歌论判词。而且与此作为媒介，催生了日本式的散文文学的新模式。最早出现用假名书写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到了《源氏物语》，将假名物语文学推向最高峰。根据宫岛达夫编《古典对照语表》统计，在物语文学作品中，和文率占绝对的优势。比如，《竹取物语》占91.7％，《伊势物语》占93.7％，《源氏物语》和文率占87.1％，汉文率只占8.8％，混合体占4.0％。其他作品的和文率，比如《土佐日记》占94.1％，《蜉蝣日记》占91.1％，《更级日记》占90.8％。

假名文字的发明和普遍使用，大大增加了文学上的日本语的表现手段，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文字与语言不协调的矛盾，把文字更直接地同日常语言统一起来，使之能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日本人的民族思想感情，更有利于日本美和日本文明的创造。在文艺和美的价值方面，完全确立了代表纯粹日本精神的“真实”（まこと）和“物哀”（もののあわれ）理念。从“真实”到“物哀”的文化精神之出现，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从上古原始人对自然及自然神的崇拜，经过反映本土思想的古代神话、历史传说、歌谣等口传文学之后，至8世纪又经过有文字记载后诞生历史文学《古事记》和最早的总歌集的《万叶集》等作品的洗练，首先产生“真实”的理念，同时以“真实”为根底，开始萌发“哀”的理念，随之开辟了日本最早的固有的“哀”的范畴而逐渐形成“物哀”精神。“真实”和“物哀”的理念，表现在文学上具有深刻的精神性，从精神的源泉而产生艺术的力量。

在日本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由于日本没有彻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文学及文学中表现的这种深层的文化精神代替哲学，起着推进了日本本土思想形成的作用。具体地说，从“真实”和“物哀”文化精神的形成的原初阶段，“真实”文化精神便在原始神道思想中萌芽与生成。日本上古原始神道已存在自然本位和现实本位的思想，古代神道承袭了这一思想而发展为“以诚（まこと，即真实）为本”的思想。这种以“真实”为根本的精神，成为古代日本人的生活和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思想。

“真实”思想最早在上古无文字记载时期的“言灵”上反映出来。当时人们信仰神道的“万物有灵说”，将语言也神格化，以为语言是有生命和感力的，它可以传达神言，左右现世一切的事，从而逐渐形成原始的“现世观”。这不仅是上古日本民族的一种语言观，而且也是上古日本的重要信念和本土思想。

在日本这种固有的“言灵思想”哺育下，从咒语、歌谣、祝词、古代神话传说这些原初的文学形式，围绕生与死的主题，表现了人的最初生活意识和最原始的愿望，到《古事记》、《日本书纪》明确编纂的方针是“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以及“削伪定实，言意并朴”，其所宣扬的神皇意识和国家精神，就是以“自然本位”和“现实本位”的“真实”（まこと）精神为基础的。这说明，日本文明精神从萌芽初期，就表现出以神道思想为根基的“真实”的朦胧意识。

从日本文化精神发展的过程来看，在“真实”意识中产生“哀”。比如《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歌谣都是对太阳神、自然神的共同感动而产生的“哀”，不是单纯个人的感动，而是带有国家、民族和集团性质的。而且这些感动是源于“真实”的精神，是一种“真实”的感动，具有原始性和率直性。至《万叶集》之后，渐由国家的、民族的、集团的感动过渡到个人的感动，开始产生抒发个人感情的感伤性。至《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发现“心”的真实中的“哀”，到了紫式部的物语论，包括清少纳言的随笔论和藤原公任的歌论，开始从“哀”到“物哀”的演进，带来了对文化的积极反省和全面自觉的机运。“物哀”作为当时文化精神的主流，逐步走向成熟。

可以说，平安时代中期，“真实”和“物哀”的思想已经完成，首先确立日本文学的美的价值，并且带来美的价值的意识化。它们源于文学又超出文学领域，其适用范围及于一切文化，乃至成为古代日本人的精神和行为的规范，覆盖人生的整体。“真实”和“物哀”也更具普遍的意义，成为日本文明史上发展本土思想的一个基本要素。

在与文学一起作为古代日本文明的两大支柱的美术领域里，早在公元前7000年至1000年的绳纹文化时代已有神采生动的土偶艺术和公元3世纪至6世纪的古坟文化时代的埴轮陶烧土偶艺术。而于公元1世纪弥生中期，出现最早的绘画艺术——陶瓮雕刻图和铜铎线条浮雕。它们属于原始装饰线画，大多描绘半人半神或人与动物的形象。在原始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和族至5世纪统一全国，鼓励引进大陆文化。尤其是592—622年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大量吸收佛教文化，也随之传入佛像雕刻和佛教画。日本画家努力用细腻而敏锐的笔触来描绘这些外来的佛教画而表达出日本的感情。其中《绘因果经》，开始以“绘卷”（卷轴画）的形式图解佛经，以及其后10世纪初的《佛涅图》，它的柔细的线与精妙的暗色的效果，人与兽的自然而温和的形态，以及整个构图的多彩的装饰形式，都充满了诗意和日本的情调。这说明作为日本宗教性艺术的佛画已经开始进行尝试树立自己的独自风格。

日本画家在上述日本古典绘画的基础上，为了寻求适合于表现日本的主题和技法，在艺术上作了种种的努力和尝试，至9世纪末10世纪初开始创造出一种民族形式的非宗教性艺术画。也就是在屏风画上配上和歌和绘画，称作“歌绘”。“歌绘”分为两大类，一是描绘四季的风景，名为“四季绘”；一类是描绘不同地区的名胜，名为“名胜绘”。这些绘画具有纤细的季节感受性和自然的人情化倾向。与“唐风绘”那种以粗重遒劲的线和辉煌绚丽的色构成雄伟景致，表现大自然的超人力量，以给人一种深邃辽远的感觉相反，它们以柔媚的线与色构成抒情式的自然风物。

与此同时出现另一种新型绘画，就是画册式的“草纸”和长幅绘卷。随着假名物语文学的发达，在物语里画插图并制作“绘卷”，称作“物语绘”，主要用来叙述故事。著名的杰作是《源氏物语绘卷》，以绘画为主、辅以文字，描绘出能说明源氏悲恋故事情节的抒情和感人的部分，使日本绘卷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境地；还有《鸟兽戏画》，以拟人法描绘各种动物的丰富动作和幽默容态，以讽刺当时的社会。至11世纪前半叶，在主题和技法上都突破了接受中国美术影响的“唐风绘”的单一绘画模式，创造了纯日本式的绘画艺术“大和绘”，以日本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作为其生命和灵魂，贯注着抒情的韵味和本土自然的风雅。也就是说，“大和绘”的出现，是在美术方面将“唐风绘”加以“本土化”的结果。

概而言之，9至11世纪，以和魂为根干，产生使外来的大陆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与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个涉及宗教哲学、文艺思想、生活方式等等的综合性的民族文明体系，而且使其作为互相关联的文明整体，逐步渗透到整个社会和大众中去，这便成为完成和完善日本文明本土化的思想条件和物质基础。

二、文学日本化的标志——“物哀”审美主体的确立

日本文学日本化的重要标志，一是民族文学模式——物语文学的诞生；一是民族审美主体的确立。物语文学产生于10世纪初，它经过两个系统发展起来，一个系统是将口头传诵和历史传说的故事，有意识地加以虚构、润色，提炼成完整的故事，具有浪漫的传奇色彩。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的问世，是这种虚构物语成立的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竹取物语》中对辉夜姬升天的描写就已经表现出“哀”的自然感情。另一个系统是和歌的发达，歌论开始强调歌“托其根于心”，于是以和歌为中心，加上咏歌环境的说明，并对歌人的心理加以渲染，便产生像描写歌仙在原业平的《伊势物语》这类歌物语。由于它接近日记文学，带有一定的写实性质，故也称《在原日记》。浪漫的传奇物语和写实的歌物语互相影响、进化，渐次综合化，便诞生了《源氏物语》，宣告日本古代文学完全摆脱汉文学模式，正式确立一种纯粹日本民族的新文学模式。这种独立的小说模式，不仅拥有自己的规模，发展了自己的民族审美主体，而且促进了“哀”演化为“物哀”的文学思潮。

对于“物哀”文学思想的产生有最直接作用的，应该说是藤原道纲母、清少纳言和藤原公任提出的新的文学观。藤原道纲母提出：“从社会上许多古物语的片断来看，世上有许多空言，甚至将他人所没有的身世都写成日记，真是稀奇啊！”（《蜉蝣日记》）对当时的“许多空言”提出了批评，自觉到以“真实”为中心的写实的文学观之必要。所以作者在《蜉蝣日记》中非常重视“真实”，以自己的体验为主，写经验的世界。也就是主要通过精确细致的心理描写来提炼文学的内面的真实性。清少纳言提倡“不管是什么古怪的事情，讨厌的事情，只就想到的来写”，“我这只是凭自己的趣味，将自然想到的感兴随意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她主张真实的同时，强调了“趣”或“感兴”，即在真实的表现中发展浪漫的“物哀”文学观。但是，她只将“物哀”作为一种理想，并未在创作中加以实践。

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在写实的“真实”和浪漫的“物哀”两种文化思想的接点上，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对“物哀”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在《源氏物语》中，以“真实”为根底，将“哀”发展为“物哀”，从简单的感叹到复杂的感动过程，从而深化了主体感情，并由理智支配其文学素材，使“物哀”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充实，含赞赏、亲爱、共鸣、同情、可怜、悲伤的广泛涵义，而且其感动的对象超出人和物，扩大为社会世相，感动具有观照性。紫式部担任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的生活，对宫廷内幕和妇女不幸有了全面的了解，对贵族社会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衰落的发展趋向也有较深的感受。这些都为她创作《源氏物语》积累了第一手文学素材，提供了艺术构思的广阔天地和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具体地说，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是采取一种以写实为基础的观照态度，对文学进行反省。这种文学的自觉不仅表现在她的《源氏物语》的思想结构和艺术结构上，而且也反映在她借助作品来议论她的文学观上。其中萤卷更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首先，紫式部主张文学应写真实，反映种种人情世故。但她所指的文学的真实，并非所见所闻的事实的原本记录，而是强调了文学的虚构中应包括真实，是一种艺术的典型概括。她说：“这些虚构故事之中，亦颇真有情味，描写得委婉曲折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是虚构，看到了却不由你不动心。（中略）物语并非如实地记载一人之事迹，但不论善恶，均为人间的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种情节不能笼闭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其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选稀世之谈。”（萤卷）

再次，紫式部的文学观还深深地渗透着佛学中深潜的“哀”的思想。她强调佛教教义的慈悲是善，是菩提，劣机是恶，是烦恼，然而作为文学的感情形象，都是善恶不二，烦恼即菩提。所以她认为物语描写善恶美丑虽有夸张的地方，但并非空言，且以佛心的寂静来揭示人心的真实。简而言之，紫式部的中心思想是菩提即烦恼，所以在她的笔下，《源氏物语》的众多人物陷入苦海进行反省时，都让他们达到“善恶不二”，善包含了恶，美包含了丑，从恶中发现善美，发现人性的真实。这就是真善美和假丑恶一体化的洗练，是文学的感情形象。在作者看来，菩提是理想的、浪漫的，烦恼是现实的、写实的，物哀就存在这两者调和之中。应该说，紫式部在佛道中也发现了潜在深沉的哀，这是她在文学上对佛教的主要思考。因此，《源氏物语》的落脚点不是为了宣扬佛教教义，而是为了挖掘佛道中内潜的“哀”的因素。

最后一点，紫式部的文学论是以物哀作为中枢的，物哀是紫式部文学思想的主体，据日本学者上村菊子、及川富子、大川芳枝的统计，《源氏物语》一书出现的“哀”多达1044次，出现“物哀”13次，与哀、物哀并存的文学理念“おかし”（滑稽，即喜类型）只出现680次。可见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古代日本文学思潮，是以“哀”、“物哀”作为基调的，而且自始至终贯穿了比前代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哀”更为广泛、更为复杂和更为深刻的内容。而《源氏物语》这种“哀”的感动，是在“知物哀”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要表现的完全是一种对人生世相的喜怒哀乐，以及对女性的同情哀感，尤其是对女性恋爱的不幸和男女不伦之恋更加明显地表达这种“物哀”的感情。也就是说，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凝炼了所有艺术技巧，在其塑造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对“物哀”作了最出色的表现。可以说，“物哀”表现了人的真实感动，在人性的调和世界中发现美和创造美。

本来的“哀”的倾向，是以悲哀与同情作为主体，形成重层思想结构。紫式部将“哀”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哀”的文学思想更具深度和力度。为此，紫式部在使用“哀”的同时，也使用“物哀”这个文学概念，以便能完整地表达日本文学中这种“哀”的真实感动、情趣和美学理念。紫式部所使用的“物哀”，实际上是“哀”的一种特殊状态，在许多情况下，“物哀”与“哀”在文学精神上是相通的。之所以在“哀”之上冠以“物”（もの或ものの）这个颇具广泛性的限定词的意义是：加上“物”之后，使感动的对象更为明确。“物”可以是人，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社会世相和人情世故。总之，是将现实中最受感动的、最让人动心的东西（物）记录下来，即《源氏物语》是在接触“物”即现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这样，“物”就成为感动的文学素材，创作始终是以“物”为基础的。但是，创作不是单写“物”本身，而是写触“物”的感动之心、感动之情，写感情世界。而且其感动的形态，有悲哀的、感伤的、可怜的，也有怜悯的、同情的、壮美的。也就是说，对“物”引起感动而产生的喜怒哀乐诸相。也可以说，“物”是客观的存在，“哀”是主观的感情，两者调和为一，达到物心合一，哀就得到进一步升华，从而进入更高的阶段。因而，“物哀”的感情既是一种自然纯朴的感情，也是一种经过纯化了的感情。它强调的现实中特别多感动的东西，物哀并非与现实全然无关。

“物哀”的思想结构是重层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个层次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上。第三个层次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动心。前两者属于现实性的，后者是属于观照性的。但是，所有“物哀”的感动、“知物哀”的动心，都是带情趣性的感情，是从内心底里将对象作为有价值物而感到悲哀、悯惜、愤懑，或愉悦、亲爱、同情等等纯化了的真实感情，而非感伤的，更非一般动物的自然感情。为了挖掘这三个层次的“物哀”之情和“知物哀”之心，作者前所未有地着力于心理描写，就是挖掘人性的深层的真情，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紫式部的文学论主张写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挖掘潜藏在上述三个层次的“物哀”的真实性上。所以她不仅写了世相的真实、人物行为的真实，而且更重要的写了人的心理，深掘人性的真实。因此她强调艺术的根底是“知物哀”，就是以知人性为根本。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鉴定人心”。她通过“帚木”卷中源氏和头中将在“雨夜品评”一节中议物语论、艺术论、女性论时，就散漫无章地谈到人性的本质是真实性，在艺术上的要求也就是人的“真实”的感动，即“物哀”。于是“物哀”以“真实”为根底就成为紫式部文学论的内核和文学批评的基准。正因为如此，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所表现的艺术技巧之一，就是从内面解剖式地描写了源氏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描写人情、人心的哀的真实性，是以“知物哀”的心理作为本意的。比如，她描写源氏与藤壶、柏木与三公主之间私通感情之热烈而纤细，私通后的心理之微妙而复杂，以及朱雀天皇对源氏的关心，而没有怪责他们的行为，宽容了他们二人的罪过，都是以“知物哀”的心理作为基本特征的，其表现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而否认“物哀”的三个层次中包含对世相悲哀的共鸣的一面，其“物哀”的表现还带有对平安朝贵族社会和生活的隐蔽式的批评。正如川端康成在深刻理解“物哀”的基础上所精辟指出的：“倘使宫廷生活像《源氏物语》那样烂熟，那么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烂熟’这个词，就包含着走向衰亡的征兆。”他还说：“《源氏物语》写了藤原氏的灭亡，也写了平氏、北条氏、足利氏、德川氏的灭亡，至少可以说这些（贵族）人物的衰亡，并非同这一故事无缘吧。”从这里更具体地说明，紫式部运用“物哀”的艺术表现手段，还企图达到从内面揭示这个贵族社会的历史走向。总之，“物哀”不仅在文学上开拓了艺术表现的境界，而且使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和概括达到更高的高度。

概言之，紫式部的“物哀”以神道的“现实本位”精神作为根底，其本质是重古典写实的“真实性”和古典浪漫的“物哀性”，从而更新了上代的文学精神。确切地说，《源氏物语》是一部古典写实的物语，又是一部以古典浪漫为基调的物语。作为文学思潮，是从写实的“真实”文学思想向浪漫的“物哀”文学思想展开的。

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看，紫式部的物哀论是以低调来处理伦理道德问题，并且对“物哀”的议论是零星的，没有进一步在理论上作出系统化的努力，故未形成独立的理论，只是透过物语某些卷（集中在“萤”卷）直率地阐发己见而已。尽管如此，“物哀”的文学精神又确实是通过紫式部来开拓和完成的。紫式部主导的“物哀”思想支配着平安时代日本古代文学，而且其影响及于这个时代以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文学观，甚至超出文学观而及艺术观、文化观和人生观。

三、朱子学的传播与儒学的日本化

13世纪初（镰仓时代中期），中国的朱子学（又称宋学、理学）已传入日本。1200年（日本正治二年，恰是朱熹亡故的一年），一名日本武士大江宗光已读了朱熹的《中庸章句》的抄本。
 
[1]

 日本禅僧俊于1211年从南宋携回的书籍2000余卷中有关儒学的256卷，可能包含有宋学著作。
 
[2]

 1241年，在日本首次复刻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同年，日本禅僧园尔从南宋携回的数千卷汉籍中，即有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等。园尔曾于1257年向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奎堂的著作《大明录》。《大明录》讲儒、佛、道三教一致，关于儒则遵奉宋学。
 
[3]



在日本弘布宋学的，不仅是日本禅僧，还多有赖于由南宋和元到日的中国禅僧。著名的有兰溪道隆、无学祖元、镜堂觉园、一山一宁等。他们在日本弘扬禅宗、传布宋学，且终老于日本。园尔等日本禅僧功在将宋学著作引进日本，而中国禅僧赴日则着重于宋学义理的阐发，使宋学传播更深入一步。

然而，中日两国的禅僧们在日本兼习与传布宋学，其目的最初并不在于推广儒学，而是将宋学视为“助道之一”，借以弘布禅宗。当时的禅僧大抵先讲“儒佛不二”，承认宋学与禅宗思想的共同性，然后再讲禅比儒高明，以使信者皈依禅宗。

禅僧们为兴禅而在幕府统治者“将军”和“执政”为首的武士阶层中弘播宋学，其影响也波及朝廷中的天皇、公卿和以儒学为家业的博士家。后醍醐天皇（1288—1339年）曾延请僧人玄惠在宫中讲解宋注《论语》，以致造成“近日禁里之风”“即是宋朝之义”，“近日风体，以理学为先”。
 
[4]

 后醍醐天皇还曾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为思想武器，导演了一场称作“建武中兴”的政治剧。

一直以家传秘抄的汉唐古注为衣食之源的博士家，最初曾反对宋学。然而，汉唐古注的儒学毕竟已失去生命力，以后，大多数博士家不得不吸收宋学，对新、旧注采取折衷态度。就明经博士清原家来看，最早在传统家学中添加宋学新义的是清原良贤。他曾为后园融上皇进讲宋末元初的朱子学者陈的《礼记集说》。清原良贤的曾孙清原业忠（1409—1467年），曾向人们介绍明永乐年间编辑的《四书大全》。到了清原业忠之孙清原宣贤（1475—1550年）时，其学风已变为新注为主，参以旧注。他认为孔子之学为心性学，宋儒是其正传，说：“汉儒暗于心理之学而不识义理。”
 
[5]



在日本禅宗的大本营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至室町时代时，已出现了一些身隶禅籍却专攻儒家典籍的禅僧。如东福寺的虎关师炼、岐阳方秀、云章一庆、秀弘大叔等。岐阳在日本首先公开设教席讲解朱熹的《四书集注》，并为其加了“和训”（日本式的训点）。云章专长《周易》、《大学》。季弘专攻《孟子》。相国寺的希颛周顼擅长《孝经》。江户时代儒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即出自相国寺。镰仓建长寺的中岩园月则精通朱熹的《论语集注》。

在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中期以前，儒学主要在中央地带的武士、五山禅僧和公卿博士间传播。但是，在室町时代后期，尤其是“应仁、文明之乱”（1467—1477年）以后，日本国内形势剧变。两大武士集团在京都发生冲突，使古城京都遭严重破坏，“花一般”的皇宫和公私邸宅、名刹古寺几乎化为灰烬。从此，日本进入了以“下克上”为特征的战国大名连年混战的“战国时代”。公卿、博士和禅僧，为逃避战乱带来的不安与贫困，纷纷逃离京都，去依附地方的大名，于是儒学逐渐普及于地方。

“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就是在儒学普及于地方的过程中形成的。萨南学派的活动中心在九州的萨摩和肥后。其开创者是禅僧桂庵玄树（1427—1508年）。桂庵于1467年随遣明使赴明。1468年在北京受明宪宗接见，后游学苏、杭7年，习宋学。1473年返日后，桂庵曾先后应肥后守护大名菊池为邦、菊池重朝父子和萨摩守护大名岛津忠昌邀请，在九州的肥后、萨摩授徒讲学。在桂庵的推动下，萨摩的重臣伊地知重贞还刊印了朱熹的《大学章句》。桂庵死后，文之玄昌（1555—1620年）成为萨南学派的中心人物。自此以后，“公及士大夫游其门者，问禅者少，皆受朱注，自此三州（指萨摩、大隅、日向）靡然成风。”
 
[6]



“海南学派”也称南学派。其活动中心是四国岛上的土佐，开创者为南村梅轩。他于天文年间（约当16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来到土佐，成为土佐守护大名吉良宣经的宾客，为其讲解“四书”、《孝经》，颇为吉良宣经所重。他的弟子有“南学三叟”即忍性、如渊、天室。天室的门下有谷时中，成为江户时代儒学勃兴后的南学派的先驱。著名朱子学者山崎斋即出自谷时中之门。

萨南学派与海南学派等地方儒学流派的兴起，除有赖禅僧们在偏远地区的积极活动外，与这些地区大名们的积极支持也有关。在战国大名的混战与兼并中，一些大名的领地不断扩大，对领地的控制日趋巩固与稳定。于是，他们渐渐需要能为其稳定地实行政治统治即“治国平天下”提供理论依据的思想工具。儒学尤其是宋学，较之禅宗，更能为他们提供现世的世俗政治规范。于是一些大名对儒学日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西日本最大的大名大内义隆于1538年致书朝鲜，要求“朱子新注五经”。在战国时代末期，首先迈开统一日本步伐的尾张大名织田信长，曾邀禅僧为他讲释《论语》，还曾发布命令“尤应重视热心儒道之学而欲正国家者，或忠孝仁义者”。
 
[7]

 他死后，大德寺的古溪禅师颂扬他说：“日照月临，行政依稀汤武。”
 
[8]



在镰仓、室町时代的思想界，宋学势力虽仍居于佛教之下，未能脱离佛教而独立。但经长期流播，其影响已逐渐扩大，从而为江户时代儒学的独立与全盛打下了基础。

德川家康（1524—1616年）继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之后，继续进行统一日本的武力活动。1603年，他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日本重归统一。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年）后，儒学摆脱对禅宗的从属而独立发展，并进入其全盛期。朱子学也官学化。

藤原惺窝（1561—1619年）原是有名禅僧，后受朝鲜的朱子学者许箴之和姜沆的影响，以为“人伦皆真”，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脱僧衣而着“深衣道服”（自制的儒服），表明离佛入儒。这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走向独立的象征性事件。藤原惺窝遂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开创者。

江户时代的儒学中，以朱子学派势力最大。这与江户幕府尊崇朱子学有关。而江户幕府的统治者是因为朱子学符合其统治的需要才对其予以尊崇的。例如，藤原惺窝的弟子、江户时代朱子学派的开创者林罗山（1583—1657年）便说：“有羽者之所以飞翔，有鳞者之所以泳跃，是何故乎？天地之间，道理炳然。故天尊地卑，上下尊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余亦然。”
 
[9]

 这类主张显然符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现实需要。林罗山自1607年经藤原惺窝介绍谒见将军德川家康后，便仕官一生，历仕四代将军。在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政期间，林罗山“大受宠任，起朝议，定律令，大府所须文书，无不经其手”。
 
[10]

 德川家光为林罗山在忍冈建学塾，亲藩大名德川义直还在忍冈建孔子庙。林罗山死后，1690年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汤岛建圣堂（孔子庙），又建昌平坂学问所（以后成为幕府直辖学校），任命林罗山的孙子林风冈为大学头，成为日本教育事业的最高负责人，从此林家便世袭此职。地方教育也大多被朱子学者控制。据日本学者统计，自1630年至1871年，在各藩担任教授的1912人中，属于朱子学派的有1388人，而直接出自林家学塾和昌平坂学问所的就有541人。
 
[11]

 由此亦可见朱子学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17世纪中期以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武士中间逐渐传播开来。然而，受到慕府统治者格外垂青的日本朱子学派，在林罗山死后，却在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生分化。其中一派更加强调朱子学的封建伦理学侧面，并进一步密切了与神道的同盟关系。这一派以山崎蝉斋（1618—1682年）为首的崎门学派为代表。另一派则强调朱子学的合理内容，表现了对自然科学和“经世致用”学问的兴趣。这一派以贝原益轩（1630—1714年）为代表，他如安东守约、新井白石以及怀德堂学派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轩等，在江户时代末期则有佐久间象山。

中国阳明学在江户时代也有传播。其实，早在室町时代就有日本禅僧了庵桂梧曾与王阳明相往来。在1513年，了庵桂梧即将东归时，王阳明曾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以相赠。王阳明于该文中说，他曾与了庵桂梧“辨空”并“论教异同”。
 
[12]

 不过，了庵桂梧回到日本后，曾否传播王阳明的思想，却无文献可证。而且，在了庵归国的第二年即以90岁高龄死去，似无机会创立日本的阳明学派。一般认为，中江藤树（1608—1648年）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元祖。他最初曾崇信朱子学，至33岁时读了明人钟人杰编辑的《性理会通》和王阳明弟子王畿的《语录》，似有大悟，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直至藤树37岁时读了《阳明全书》，他才决定性地倾倒于阳明学。中江藤树的《大学解》和《中庸解》，明确地表现了藤树的阳明学观点。中江藤树的门人中，最优秀者有熊泽蕃山和渊冈山。藤树门人也以这两人为中心分化为两派。以熊泽蕃山为中心的一派称事功派，以渊冈山为中心的一派称存养派。前者未必盲从师说，多有独立见识，后者则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思想。不过，在熊泽蕃山死后，日本的阳明学即进入沉寂阶段，近百年未能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阳明学者。江户时代中期，虽有三轮执斋在1712年翻刻王阳明的《传习录》，但他也说自己“信王固深，尊朱亦不浅。”
 
[13]

 这种折衷立场自不会酿成阳明学的中兴。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学才出现复兴趋势。其代表人物是佐藤一斋（1772—1859年）和大盐中斋（1792—1837年）。佐藤一斋虽曾任幕府官立学校昌平黉的儒官，但他“阳朱阴王”，利用其居于官学中枢的合法地位宣扬阳明学。在其门下和再传弟子中出现了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与活动家，如佐久间象山、大桥讷庵、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大盐中斋是大阪的地方官员，他重新解释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将阳明学由个人道德修养的哲学转变为改造社会的行动哲学，并在1837年2月于大阪率城内贫民及附近农民300余人起义，袭击富商，捣毁其仓库，以钱粮赈济饥民。起义当日即遭镇压，大盐中斋也于潜伏40余日后自杀，但因为此次起义发生在日本三大都市之一的大阪，因而震撼了全国，并预示了幕藩制封建社会全面危机的来临。

17世纪中期以后，在日本还形成了“古学派”。古学派与中国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学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既不满意朱子学，也不满意阳明学，都主张返回儒学古典，以文献学的方法探求古典真义。然而，他们要返回古典，不过是要借用古典的权威以批判后世儒学（即朱子学和阳明学），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求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或“实学”。古学派的思想是日本儒学中最具日本特色的一部分，充分地表现了日本文明与日本民族心理的特性。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山鹿素行（1622—1685年）对朱子学的“穷天理，灭人欲”持异议，对人的感性欲求表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说：“去人欲非人。”他主张以“礼”来节制人欲的“过”与“不及”。他不赞同朱子学的崇义绌利，认为“义”、“利”并不矛盾，可以两立，还说：“人皆有好利恶害二心。”“果无此利害之心，乃死灰槁木，非人也。”
 
[14]

 伊藤仁斋（1627—1705年）受中国明代思想家吴廷翰的影响，推重《论语》、《孟子》而轻视《大学》、《中庸》，并作《语孟字义》，对儒学的重要范畴、概念重加解释。其《语孟字义》主张气一元论，并提倡区别“天道”与“人道”，说：“圣人曰天道，曰人道，未尝以理命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可混而一之。”
 
[15]

 伊藤仁斋思想体系的重点，虽在于探索“人道”，在于“人伦日同”的伦理观，但他区别“天道”与“人道”，也为独立探求“天道”或“物理”即发展自然科学开辟了道路。荻生徂徕（1666—1728年）则提倡“古文辞学”即儒学古典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他的《论语征》传入中国后，颇受中国清代经学界推重。吴英的《竹石斋经句说》、狄子奇的《论语质疑》、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均多处引用《论语征》。著名经学家俞樾的《春在堂随笔》摘录《论语征》17条，并评论说：“其大皆好与宋儒牾，然亦有谓朱注是处，议论通达，多可采者。”1836年，钱泳还将荻生徂徕的《辨道》、《辨名》纳入《海外新书》在中国刊行。荻生徂徕认为“道”或“先王之道”的内涵，不是宋学者讨论的抽象的“天道与性”，而是“安天下之道”，是由“先王”为了治国平天下而“作为”（即制定）的、具体的“礼乐刑政”。
 
[16]

 于是荻生徂徕对现实政治秩序的认识，便从自然秩序的逻辑转变为人的“作为”的逻辑，从而承认了在确立政治秩序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开辟了走向近代政治秩序观的道路。此外，还有可能从中发展出“变革”的逻辑。作为“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在主观上并不反对当时的封建统治，但他们或者反对禁欲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色彩，或者在思维结构上瓦解了宋学乃至儒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内驱地成长了近代思想的要素。

对于朱子学派所受到的挑战，江户幕府和受其垂青的朱子学派，自然不会坐视不顾。于是，他们利用幕府的政治权力开始镇压非朱子学派的儒学者。1790年，江户幕府下令给林家的昌平坂学问所，指出：幕府自建立以来即代代信用朱子学，但近来出现种种新说，以致异学流行，有害风俗，听说近来昌平坂学问所的门人中也有学术不纯正者，均应严格取缔。幕府借这一指令宣称朱子学才是“正学”，是官学，其他儒学流派乃至新兴的“兰学”均为“异学”，都在取缔之列。此即“宽政异学之禁”。然而，朱子学派并未因“异学之禁”而起死回生，被划归“异学”的儒学诸流派却因此而衰落。日本儒学的全盛期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因而有的日本学者说，日本儒学史“可以看作是带有相应变形而压缩地重复了”的中国儒学史。然而，日本儒学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明改造的变形物，即儒学逐渐被日本化了。因而，从日本儒学所具的特色，我们便可窥见日本文明的某些特质。

中国儒学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较，是不大热衷于抽象的本体论的讨论的，而相对地注重人生哲学与人的修养的研究。日本儒学较之中国儒学则更为疏于抽象的本体论思考。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儒学主要表达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在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已传入日本，但它是佛教禅宗的附庸，也罕见独立的本体论思考。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这为日本儒学者展开独立的理性思维创造了条件。但是，宋明理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上学的世界的本体存在。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鼻祖藤原惺窝虽间或谈及理气关系，但更多地把“理”解释为伦理性质的“道理”或“义理”，他说：“人事即天理。”
 
[17]

 朱子学者贝原益轩认为，“穷理”不是体认形上学的“理”，而是探求客观事物的自然法则。
 
[18]

 古学派山鹿素行认为，“理”是“天地人物”、“生生不息”的“条理”。
 
[19]

 日本儒学者对于“理”范畴的认识，充分反映了日本儒学疏于抽象的本体论思考的特色。日本学者中村元在其《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一书中即指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非合理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是，拙于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进行的空想性。
 
[20]



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日本的早期儒学者很少涉及认识论。直至进入江户时代后，日本儒学者才开始探讨认识论问题。从日本的朱子学派来看，在林罗山之后便分化为“主知博学派”和“体认自得派”。“主知博学派”，如贝原益轩、新井白石、室鸠巢、五井兰洲、中井竹山、佐久间象山等，比较重视经验知识。例如，贝原益轩认为，一一接触外物，而“逐一通晓其理”是人生一大快事。
 
[21]

 室鸠巢批评王阳明说：“致良知，不以万物，以何致之耶？”
 
[22]

 五井兰洲认为“真知”和“实见”是“穷理之神明”。
 
[23]

 古学派的山鹿素行曾明确批判中国宋代学者谢上蔡“闻见之知非真知”的观点。荻生徂徕则认为“格物”就是习熟和力行。

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以对于“诚”范畴的解释为例，便可窥知这一点。在中国儒学中，“诚”范畴原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颇具感情色彩。到《孟子》时，已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把“诚”高扬为“天道”和“人道”（即人的最根本的内在主体道德要求）。《中庸》则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论诸方面论“诚”，讲“诚”是天人合一之道、是“诚己”、“成物”的合内外之道，是“可以前知”的“如神”的认识妙经。北宋周敦颐的《通书》将“诚”作为其思想体系最高的中心范畴，说“诚”是“寂然不动者”，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明末王夫之的《读四书大全》卷九则说：“尽天地只是个诚，尽至贤学问只是个思诚。”不难看出，在中国儒学中，本来具有明显情感色彩的道德概念“诚”，依照“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逐渐被提升、泛化，终于成为揭示世界统一性的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这表明了相当高的抽象思维水平，但也使“诚”失去了原有的令人亲切的情感色彩。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则更多地从人的情感中寻找“诚”的本原，从情的角度释“诚”，使“诚”又从抽象的哲学本体范畴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道德概念。藤原惺窝的《逐鹿评》讲“我心之诚”或“我心真实”，是像父母之“慈爱”那样的情感之“诚”与“真实”。古学派山鹿素行的《谪居章句》认为“诚”是“不得已之情”，这里的“不得已”是从内心中涌出而不可抑止的意思。他说男女之情也是“不得已之情”、“天地之定经”。阳明学者大盐中斋的《洗心洞札记》则将父母对子女的爱与“诚”联系起来，说：“夫父母之于子也，唯其疾之忧，心诚求之，虽不中而不远矣。皆实心爱子之诚，而非假拟议安排而然也。”
 
[24]

 日本儒学侧重讲“诚”是“情”之“诚”，其理论虽未必高奥，但贴近人生，正视人的正当感情欲求，容易成为人们道德实践的指导力量。

“有德者王”是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思想。日本的早期儒学也曾接受这一思想。但是，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特别是17世纪中期以后，在日本的儒学者中，“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并逐渐强调对于君主，进而对于天皇的无条件忠诚。因为“有德者王”思想是与“放伐”思想相联系的，所以日本儒学者逐渐认识到它与固有的“神国”思想和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观是不相适应的。山崎斋首先写了《汤武革命论》，反对孟子的“放伐”说，宣扬日本天皇“宝祚天壤无穷”，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则主张“主君之恶纵如夏桀殷纣，而下无蔑上之道”。他们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已不再是中国儒学主张的有条件的君臣关系，而是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无条件忠诚。

中国儒学具有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儒学的不同之处。中国儒学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它是在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但是，中国儒学在外在形式上又具有排他性，自守排他，经常与其他诸家进行论辩。即使在儒学内部，不同学派亦不断争为正统。与中国儒学不同，日本儒学对其他思想流派表现了明显的共存性。从早期儒学看，在奈良、平安时代没有发生儒、佛、神道间的思想对立。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为了使儒学摆脱对佛教的依附，才致力于儒佛之辨，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尤应注意的是，日本的儒学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室鸠巢、佐藤直方、三宅尚斋、赖山阳、太宰春台等），大都对日本神道采取共存和融合姿态，主张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儒学与固有思想相融合有两种类型。林罗山的“理当心地神道”，认为“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还认为“神道即理”。
 
[25]

 他试图以朱子学的“理”的思想为日本固有神道奠定合理主义基础，属于以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改造与取代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山崎斋的“垂加神道”则以《神道五部书》中的“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这一命题为基础，牵强地以阴阳五行来配合日本的天神七代。这属于放弃儒学的理性主义，强调与保存日本神道的神秘主义的类型。然而，无论哪种类型的神儒合一说，都反映了日本儒学者在吸收外来思想时，十分注意保存固有思想并将它们互相融合。

儒学的日本化，既是日本文明特异性格的产物，又是日本文明特异性格的表现。通过对日本儒学的特色的考察，我们便可窥知日本文明重直观，轻抽象，重感情，轻理智，多元共存等特质。

四、老庄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老庄思想于何时东传日本，因缺乏文献证据已不可得知。但是，一些史料可以证明，在6世纪末或7世纪初，老庄思想已在日本产生影响。例如，圣德太子（574—622年）曾于604年制定《宪法十七条》，其中便有“绝餐弃欲”（第5条）的说法，这与《老子》的“常使民无知无欲”（第3章），“少私寡欲”（第19章）和《庄子》的“无欲而天下足”（《庄子·天地》）等无欲思想是相通的，而且其“绝～弃～”的句式，也与《老子》的“绝仁弃义”（第19章）、《庄子》的“绝圣弃智”（《庄子·箧》）相同。这就表明，最晚在圣德太子时，《老子》和《庄子》已传入日本。

此后，在一些贵族知识分子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老庄著作的痕迹。例如，日本最早的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成书于751年）收录了大友皇子（648—672年）的一首《述怀》诗：“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其中的“道德”、“天训”、“真宰”均系老庄用语。尤其是“真宰”一词，鲜为他家所用。其来源则是《庄子》的“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庄子·齐物论》）《怀风藻》所录越智真广江的《述怀》则更明确地说：“文藻我所难，庄老我所好。”《怀风藻》收录的道公首名的题为《秋宴》的诗，表明他对老庄思想有了相当的理解。其诗曰：“望苑商气艳，凤池秋水清。晚燕吟风还，新雁拂露惊。昔闻濠梁论，今辨游鱼情。芳筵此僚友，追节结雅声。”其中的“昔闻濠梁论，今辨游鱼情”，是出典于《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施的一段对话：“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类似的例证表明，在7—8世纪，《老子》和《庄子》于贵族知识分子中已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群。

891年，藤原佐世奉宇多天皇敕命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录当时日本可见的汉籍之书目。该目录仿隋书经籍志之体式，其“道家”门收入61种，458卷。其中便有《老子》河上公注和《老子》王弼注、《老子》唐玄宗注、《庄子》郭象注等。由此可见《老子》、《庄子》及其重要注释书已被广泛阅读。

但是，在奈良、平安时代，占据思想界主流地位的是佛教和儒学，《老》、《庄》并非显学。例如，《大宝律令》（701年制定，702年实行）和《养老律令》（718年制定，757年实行）的“学令”，对大学寮（国家级的学校）和国学（地方学校）的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均有规定。一般认为，该“学令”是模仿中国唐代的永徽令和开元三年令的相应内容。唐制规定《孝经》、《论语》、《老子》为必修科目，而日本的“学令”取《孝经》、《论语》为必修，独不取《老子》。当时的一些日本知识分子曾认为“玄涉清虚而归独善，儒抱旋析而资于兼济。”或许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也具有上述认识，以为老庄思想的独善主义无助于维护天皇制的封建统治，因而对其未予赏识。

在镰仓、室町时代，影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虽主要是佛教，但是，老庄思想在一部分具有隐逸倾向的知识分子中，仍发生着潜在的影响。由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崩溃乃至战乱频仍，一些贵族知识分子感到茫然自失与无可奈何。他们或则倒向佛教“末法世”说的寂灭无常观，或则从老庄思想中寻求精神慰藉。例如，吉田兼好（1282—1350年）在其随笔散文《徒然草》中便说：“文章要看《文选》中感人的各篇和白氏文集。《老子》的言词、《南华篇》、（即《庄子》）该国邦博士们过去写的作品也多有感人者。”吉田兼好不像一般佛教信徒那样追求“常住不灭”，而是像《老子》那样，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之中。《老子》说“道”是“独立不改，行而不殆”（第25章）的，因而“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23章）吉田兼好则说：“愚者……唯思常住，而不明变化之理。”（《徒然草》第74段）《老子》虽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变化，但他对于变化所取的生活态度是：贵柔、守雌，反对刚强和进取。吉田兼好也主张：“与人无争，枉己从人。”（《徒然草》第130段）由此可见，吉田兼好已将老庄思想化为自己的生活指针。

到了江户时代，朱子学逐渐成为“官学”。当时不仅未能形成老庄学派，即使声称自己信奉老庄的学者，也只是罕见的例外。伴蒿蹊的《近世畸人传》便说：“金兰斋乃真老庄者，心与境界均从之。”
 
[26]

 金兰斋（1683—1731年）曾著《老子经国字解》，在当时被视为“畸人”。但是，这并不意味老庄思想在江户时代少有影响，其实它的影响较之以前诸时代要广泛、深入得多。

在江户时代，仍有一些隐遁避世的文学家对老庄思想怀有特殊的亲近感，如松尾芭蕉（1644—1694年）、服部南郭（1683—1759年）、与谢芜村（1716—1783年）、良宽（1758—1831年）等。松尾芭蕉是著名的俳句作家。他年轻时曾为武士，但在主君逝世后便离家出走。后旅行于日本各地，寄情于山林与文学创作。他的游记散文《笈之小文》（1688年）说：“风雅者，从造化而以四时为友。……从造化而归造化。”
 
[27]

 《庄子·大宗师》的有关“造化”的思想，显然是他的人生态度与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支柱。

江户时代的一些儒学者也曾作过《老子》和《庄子》的注释书。江户时代初期，日本朱子学派的创始者林罗山曾将中国宋代儒者林希逸的《庄子鬳斋口义》予以日译。尤是江户时代中期，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学派，提倡研究“古言”以明儒家经典之古义。为研究“古言”，他们在研究儒家典籍之外，还提倡研究中国的诸子百家，于是出现老庄学流行的现象。如徂徕的门人服部南郭校订《郭注庄子》（1739年）、太宰春台及其弟子作《老子特解》（1783年）、渡边蒙庵作《老子愚读》（1748年）和《庄子口义愚解》（1762年）、宇佑美渊博水校订《王注庄子》（1769年）等。受徂徕学派影响，折衷学派和考证学派的儒学者也有不少人注释老庄著作，如井上兰台的《老子经音义》、龟田鹏斋的《老子愚说》和《庄子读了》、太田锦城的《老子妙皦》、东条一堂的《老子王注标识》和《郭注庄子标注》、太田晴轩的《老子全解》等。

江户时代中期以来的老庄学流行，也影响及戏剧文学的创造，出现了许多以老子和庄子为题材的戏剧文学作品。如佚斋樗山的《田舍庄子》（1727年）和《杂篇田舍庄子》（1742年）、信更正的《都庄子》（1732年）、安居斋的《造化问答》（1734年）、潜藏的《潜藏子》（1740年）、田中友水的《面影庄子》（1743年）、自堕落先生的《劳四狂》（1747年）、燕志堂的《梦中老子》（1747年）、名张湖镜的《都老子》（1752年）、新井白蛾的《老子形气》（1754年）、雪翁的《浮世庄子》（1767年）、游谷子的《和庄兵卫》（1774年）、出驹子的《夜话庄治》（1782年）等。

然而，这些儒者对老庄学感兴趣，并非表示他们的思想立场从儒学转向了老庄。他们是在明确儒学与老庄之区别的基础上，对老庄思想的某些部分感兴趣。例如，重视经世之学的荻生徂徕认为，老子的“无为”是出色的经世之术。他说：“大抵国家之治如医者之疗治。圣人之道，最上至极，如神医之疗治。若云第二等，老子之道也。是未疗治也。”
 
[28]

 徂徕的弟子太宰春台则进一步认为，在“衰世”，较之朝令夕改的改革，“老子之无为”是“不治之治”，反而更为有效，甚至说：“末世，先王之道不若老氏之无为也。”这是因为太宰春台认为“老子之无为”是“任天地自然之势，于天下事不加干涉，随其发展而不顾。”
 
[29]

 也有一些儒学者是在经世之志未能实现，于失意时向老庄思想寻求精神慰藉的。如津轻藩的武士儒学者乳井贡（1712—1784年）曾两次出仕参与该藩的改革，但均因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半途而废，并遭处分。于失意中，乳井贡从“实学”的立场出发去理解老庄思想，认为儒家与道家实际是互为表里的相互补充关系；“自然”有“天地之自然”与“人力之自然”的区别；孔子是说“人事”以示“天道”，而老子是说“天道”以示“人事”。乳井贡还认为“无为”是“有为之精极”，“无心”是“至诚之谓”；“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于人不知晓之中积累“有为”，这才是“救民安君”，是“武门天命之职”。
 
[30]

 乳井贡对老庄的“无为”的独特理解，实是他于失意中寻找自己的生活支柱的思想历程的反映。

还有一些学者是为了批判儒学而与老庄思想产生共鸣的。如国学的确立者贺茂真渊（1697—1769年）即是明显的例证。贺茂真渊等国学者认为后世的思想（儒学与佛教）对于阐明日本古典不仅无用而且有所歪曲，因而是妨碍理解日本古代固有精神的。贺茂真渊认为日本古代固有生活与精神是符合“天地自然”的。所以，他与老庄思想共鸣，在《国意考》中说：“老子所说的人与天地之自然是感人的，才符合天下之道。”在《国意考》中，他还批判儒家认为人有“人伦”，所以在生物中最尊贵的认识，说：“认为世中之生物唯人为贵，是愚蠢的。由天地父母之目视之，人、兽、鸟、虫皆同。若认为人聪慧，那么天下有一、二人聪慧亦无不可，若人皆聪慧，互竞机巧，则邪恶丛生。”
 
[31]

 这种认识显然与《老子》的“慧智出，有大伪”（第18章）也有关。

江户时代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03—1762年）不仅批判孔、孟、程、朱乃至儒家尊崇的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等“圣人”，还批判老庄，说：“老庄虽诽谤圣人，然己等亦不耕贪食盗转（天）道，与圣人同罪也。”
 
[32]

 但是，他也从老庄思想中吸收了许多滋养。安藤昌益理想的“自然世”社会与老庄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有许多类似之处。安藤昌益的所谓“自然世”，是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它“无始无终而转定（即天地）人伦一和”；在这一社会中，“彼无富，此亦无贫。此无上，彼亦无下”；它“无欲、无盗、无贼、无恶、无病、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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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庄子·天地》中所说的“至德之世”正是“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的社会。此“至德之世”足以为安藤昌益的“自然世”之楷模。而且正如《老子》“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和《庄子·箧》“圣人生而大盗起”所指出的那样，安藤昌益也认为，正是由于“圣人出，不耕而生，盗转道（天道）人道之直耕，立私法而责取税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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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使社会由“自然世”进入充满罪恶而有上下贫富之别的“法世”的。此外，在思维方式上，安藤昌益的否定性思考和带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辩证法思考，也与老庄有相通之处。

江户时代后期的折衷学派儒学者广濑淡窗（1782—1856年），自青年时代就爱读《老子》而对其“致柔守静之术”由衷叹服。40多岁时，虽曾一度斥老庄的“虚无”为“邪说”，而至50多岁以后，又对《老子》深感兴趣。晚年的广濑淡窗从其折衷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儒家与老子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命运观与人生观，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他于57岁时作《析言》，认为凡有形者均有一定之“数”（就如同昼夜之更替与人的寿命），而《老子》的“无”之教，不是让人制于“数”，而是教给人们“制数之道”。此后，广濑淡窗又著《老子摘解》，指出老子的“无为”不是对任何事都无所作为，而是“为”、“无为”，是“为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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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日本，老庄思想从未成为显学，也无世代相传的老庄学派，但老庄思想对日本文明的久远而潜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五、禅·新佛教的形成与宗教世俗化

镰仓时代是武家政治的开端，也是日本宗教发展的分水岭。佛教经过500多年传承，渐渐被吸收、消化到日本文化当中，开始进入全面民族化的阶段。从平安末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和日莲宗等一批日本独有的佛教新宗派。与此同时，禅宗这朵中国佛教中绽开的奇葩也在日本扎下根来，对整个文明进程产生出惊人的影响。

禅也叫“禅那”，本为古印度婆罗门教修行梵境的两种方法“瑜珈”（Yoga）和“禅那”（Dhyana）之一，目的是要通过苦修达到“梵我合一”的理想境界。释迦牟尼通过菩提树下七天七夜的冥想，终于在禅境中感悟了“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理。创立佛教后，佛陀把禅定作为认知佛教般若智慧的方法，用冥想和感悟体验真如佛性。而在佛教的理解中，参悟禅境的过程又是可以交流和印证的。相传，佛祖在灵鹫山说法时，举手拈花引来弟子大迦叶微笑，就是佛家禅法交流的最早例证。后来，西土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一苇渡江”来到中原，运用禅法开宗立教，创立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宗。及至7世纪中叶，中国禅宗分别繁衍出推崇“顿悟”和主张“渐悟”的南宗禅与北宗禅。但就禅宗的精神实质而言，两者都是要通过直指本觉，明心见性的自我修炼，达到解脱境界。禅宗蔑视权威，屏弃烦琐的逻辑思辨与深奥难解的复杂教义，用“教外别传”、“传佛心印”开启了通往成佛道路的大门。

中国禅宗对日本的传布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天平七年（735年）到日本传播律宗的唐朝僧人道璇就曾经宣说过北宗禅。最澄入唐求法，也曾修习过牛头禅法。平安末期，日本天台宗僧侣觉阿（1143—1182年）“闻客商称宋地禅道之盛，奋然志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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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阿入宋后，在杭州灵隐寺从师佛海慧远参修杨歧派禅法，历时4年，得授印可。承安元年（1171年），觉阿携带《五灯会元》、《大休正念禅师语录》、《佛海慧远禅师录》等禅宗典籍回归故里。然而，由于日本奈良和平安佛教（即南都奈良六宗与北岭上平安二宗并称的“南都北岭”旧佛教）势力极大，而且整个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尚不具备流行禅宗的条件，在中国大地上隆兴的禅宗并未能立即播布开来。

平安时代晚期，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动荡造成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武士阶级的崛起呼唤与之适应的新佛教来抗衡京都皇室、公卿贵族依赖的旧佛教。这一切为禅宗扎根日本提供了土壤。仁安三年（1168年），通晓显密二教的天台宗学僧荣西入宋求取禅法，揭开了禅宗正式流布日本的历史。荣西（1141—1215年），俗姓贺阳，字明庵，号叶上房，备中（今冈山县）吉备津人。1168年4月，从九州搭乘商船入宋求法。当时的南宋，正值“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的鼎盛时期。荣西受其影响，到浙江遍寻天台山、天童山经典，请来新章疏30余卷。回国后，荣西在比睿山传播“叶上派密法”，立即在佛教界展露头角。但是，南都北岭佛教压抑下的沉闷空气使荣西感到窒息，便于文治三年（1187年）再度入宋，以求取禅宗真髓。荣西到达阔别近20载的天台山，从师江南名僧虚庵怀敞参学黄龙派禅法，历时6载，终于得授印可，得到临济禅正宗法脉。建久二年（1191年），荣西带着先师亲授衣钵和临济宗53代传承图谱返回日本，开始在远离“南都北岭”的九州开创了临济宗。正宗嫡传和深厚的学养使荣西的创教活动获得了极大成功，一时间皈依禅门者络绎不绝，许多武士也趋之若鹜。

禅宗的影响震动了奈良、京都的旧佛教，他们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势，对荣西倡导的禅宗新佛教口诛笔伐甚至动用皇权召荣西到京城兴师问罪，企图扼杀禅宗于襁褓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受到封杀的荣西不久就摆脱了旧佛教宗派的围剿。1192年，源赖朝建立起镰仓幕府，以“征夷大将军”为首的武家政权为了抗衡京都朝廷和“南都北岭”的旧佛教势力，决定扶植亲近新政权的佛教禅宗。荣西乘势反击，写下《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日本佛教中兴愿文》等宣传教义主张的著述。其中，相当于日本禅宗宣言书的《兴禅护国论》最为精辟和深刻。该书分为三卷，洋洋洒洒万言之中，从“令法久住门”、“镇护国家门”、“世人决疑门”、“古德诚证门”、“宗派血脉门”、“典据增信门”、“大纲劝参门”、“建立支目门”、“大国说话门”、“回向发愿门”等“十门”论证了禅宗并非邪法，而是弘扬佛教的根本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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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使苦于缺少宗教支撑的镰仓幕府欢欣鼓舞，荣西宣扬兴禅理论中潜在的“护国”价值立即赢得了武家政权的赞赏，他本人及其说教也受到镰仓幕府中上层人士的青睐。

12世纪末是日本历史上又一次转折时期，庄园制基础上崛起的武士集团正在全力推进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新旧佛教的对立很快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正治二年（1200年），荣西应邀到镰仓幕府传播禅法，以此为契机，主持国政的北条政子（源赖朝妻子）和第二代将军源赖家皈依了临济宗，禅宗在日本正式同幕府联姻，成为新的政治佛教。两年后，幕府赏赐土地资金，为荣西在京都建立了建仁寺，临济宗终于在旧佛教盛行的近畿占领了一席之地。

从传承关系上说，日本的临济宗属于中国禅宗南宗南岳法系，“宗学”以通过坐禅参究佛心、明了见性成佛的自觉体验、达到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豁达的行为表现，并通过个体生涯构成“正念相续”，去完成宗派的传承。同时，临济宗认为坐禅并非最终目的，依禅定力量引导出“活作略”，即充满活力的功能作用，才是“本命”。相反，如果没有“活作略”的坐禅，则是严冬枯坐般的“死人禅”。因此，临济宗诸宗派秉承中国祖庭针对不同参学者悟境高下，以机锋峻烈的说教，单刀直入方式接引学人的禅风。十分重视“公案”并有所发展，保持了古来临济宗“看话禅”的特色。日本临济宗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向下修学”的“悟后修行”。视单纯的坐禅三昧生活为坠入声闻、缘觉二乘的“小乘、外道之禅”，自认为实践菩萨道的临济宗禅僧在上求菩提的同时，必须践行下化众生的“大慈悲行”，才能够在“正念续相”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独特的禅宗文化。

宋元时期，中国政治动荡，加之航海技术进步，使赴东瀛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所以渡海到日本传播禅法的中国僧侣数量空前。其中以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人最为著名。南宋末年，中国禅僧东渡传授临济宗杨歧派禅法。同时，也有许多日本僧人为参修禅宗教法渡海西行。13世纪，荣西弟子希玄道元（1200—1254年）入宋学习曹洞宗禅法。道元归国后，建立日本的曹洞宗，先后在京都建仁寺、越前大佛寺传法，并到幕府为执权北条时赖授戒。在修行方面，道元看重默照禅法的要义“只管打坐”，否定烧香、拜佛、念经等外在形式上的做法，主张“修证一如”，即在坐禅之中自然而然地达到“身心脱落”的悟境。据说，道元有弟子300人，教势盛大。到了道元再传弟子莹山绍谨时，曹洞宗融会了密教经咒、道教和神道教的神鬼信仰，恢复了祖师道元否定的烧香拜佛，使教团势头更加兴盛。此后，曹洞宗遵循“释迦牟尼单传之正法”，在日常尊奉的教典方面，除开《法华经》、《华严经》、《般若经》、《涅经》等佛经外，还奉道元撰写的《正法眼藏》、《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学道用心集》、《永平清规》以及莹山所著《传光录》、《坐禅用心记》、《莹山清规》为“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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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于消除人们因为无明在日常生活中铸成苦与烦恼，通过使信徒内心充实、沉稳的法事仪规吸引下层百姓，其势力迅速普及到日本全国。

幕府权贵兴禅如同强有力的催化剂，一方面带动了武士群体中参禅悟道的热潮，同时把禅宗逐步推向百姓中间。此后，禅宗各派分别在幕府将军和下层百姓中流传，临济宗十四派受到幕府及武士们的喜好，曹洞宗则在民间流行，故有“临济将军，曹洞土民”的说法。黄檗宗是17世纪中叶方才传入日本的禅宗派别。1654年，隐元隆琦（1592—1673年）应邀赴日建立黄檗山万福寺，开创了日本的黄檗宗。从此形成了禅门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派格局，一直延续到后世。

镰仓时期（1183—1333年）日本宗教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佛教进入了全面民族化历程，带有民族特色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一大批教派在世道变革中应运而生。

早在9世纪，中国的净土思想就已经传入日本。但直至镰仓以后，才由源空（号法然，1133—1212年）完成判教，成为日本的净土宗。与此前的日本高僧到中国求法传教不同，源空终生未曾留学中国，而是在听讲源信的《往生要集》和研读善导的净土著作后，梦见善导大师为其说法，便确立起以口称念佛为中心的净土法门。他吸收了中国高僧道绰、善导大师的净土理论，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把净土教法以外的佛教宗派指责为“圣道门”和“难行道”，号召人们“弃圣道，归于净土”，专修“易行道”的净土法门。为此，源空宣称在末法时期专修“称名念佛”即可往生净土。源空把从事低下职业的下层群众和农民作为传教对象，主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即使犯有“五逆重罪”的人，也可以通过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消除罪孽，往生西方净土。该宗派教义简单通俗，摈弃了烦琐的修行，因而除深受下层庶民欢迎外，也得到部分贵族和中下级武士的赞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派。源空死后，净土宗在日本分化为西山派和镇西派等大小不等的宗派，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

净土真宗也叫做“一向宗”或简称“真宗”。是源空弟子亲鸾（1173—1262年）在净土宗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宗派。较之源空的说教，亲鸾主张对佛陀“本愿力”的绝对信仰，其教义带有鲜明的特色。亲鸾的宗教理论集中体现在《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里，以“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构成了独立于净土宗的思想体系。“信心为本”是强调对阿弥陀佛愿力的绝对信念，认为世人无分贫富或地位高下，只要真心奉信，且无须口中诵念，即可以往生净土。亲鸾不主张出世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修行，无视戒律，甚至认为惟有“恶人”才是阿弥陀佛首先拯救的对象。所以，亲鸾逆诸家教理而动，称：“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这样一来，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乃至专事屠宰、渔猎等“恶业”的百姓也获得了往生净土的权利，其宗派受到普通百姓的衷心欢迎。亲鸾死后，真宗不断发展，在15世纪时，莲如把真宗发展为空前庞大的教团，并吸引非门徒加入与乡村基层组织结合的团体。这种强大的世俗力量很快同各地的守护大名发生冲突，结果在近畿、东海、北陆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向一揆”起义。其中加贺国的“一揆”甚至赶走了守护大名，控制该国达90余年，直至德川家康统一战争，才被镇压下去。江户时期，净土真宗已经分化为东西本愿寺等“真宗十派”，仍旧是势力宏大的佛教团体。

时宗是一遍和尚依照净土类经典和善导的《观经疏》建立的又一个宗派。由于组织上带有“道俗六时念佛众”的含义，也曾叫做“时众”。一遍（1239—1289年）幼名智真，早年出家为净土宗西山派僧人。后来在熊野的神社里受到“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华”的“神启”，遂根据偈语改名一遍。一遍将《阿弥陀经》中的“临命终时”的“时”作为自己宗派的名称，从法华、华严思想发挥净土教义，周游全国鼓吹“舞蹈念佛”，用一面跳舞，一面在口中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巡游，在本州、四国、九州吸引了大量信徒。时宗主张众生念佛，即必须在日常思念佛名，平时每每念诵佛号，与净土系统信奉的临终称名皈依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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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去世后，弟子真教在相模（今神奈川县）当麻建立无量光寺，作为本宗派的中心传播祖师教法。14世纪，时宗发生分裂，无量光寺的僧众停止了舞蹈念佛，改行授念佛牌的当麻教派；主张游行劝化众生的僧侣们在清净光寺组成更为强大的时宗主流。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时宗进一步分化为12个教派，势力渐渐衰落下去。

日莲宗也叫做日莲法华宗，因其教祖日莲得名，是日本特有的新佛教宗派。开祖日莲（1222—1282年），安房国（今千叶县）人，16岁到镰仓出家先后学习过天台、密宗、净土教义。建长五年（1253年），日莲为独创新宗返回故乡，登上清澄山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又下山宣布自己体悟的独家法门，创立了以《法华经》为惟一正法的佛教新宗派。日莲激烈攻击其他宗派，宣称：“念佛（指净土宗——引者注）无间，禅天魔，真言王国，律国贼。”引来其他宗派群起围攻。日莲还不断上书幕府，针砭时弊，预言国难，要求国家皈依自己的正法。结果，日莲宗在创建过程中屡屡受到政治迫害。日莲把一次次迫害看作考验自己的“法难”，发愤撰写出《立正安国论》、《开目抄》、《观心本尊抄》、《报恩抄》、《撰时抄》，并称为“日莲五大部”，系统地论证了“教（皈依《法华经》的最高教法，称诵“妙法莲华经”五字题目）、机（众生接受佛法的根器和素质）、时（末法时期）、国（说日本为大乘流行之国）、序（佛法按照正、像、末三时流布的顺序）”的“五纲判教”理论，成为后世日莲宗繁衍发展的基础。日莲认为，在“末法”时期，众生为下等根机，因此须奉信最上佛法。而自己开创的名为“本门之本尊”、“本门之题目”和“本门之戒坛”的所谓“三大秘法”，才是使国家与佛教“王法冥佛法，佛法合王法”的安邦立国的正路。日莲死后，弟子们分为若干派别，把日莲系统的信仰传播到各地，成为影响较大的佛教宗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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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明本土化的完成与复兴国学（二）

一、神佛儒与武士道

平安时代后期，尤其是进入镰仓、室町时代以后，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与武士的身份区别。在平安时代后期，朝廷势力式微，甚至丧失了维持地方治安的能力，庄园领主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于是庄园领主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用以保卫庄园或以武力侵占其他庄园的土地。地方行政官国司与郡司为保护自身利益，也建立直属武装。于是，在各地方逐渐出现了以战斗为业的武士。11世纪以后，又逐渐形成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士集团。在众多的武士团首领中，势力最强者是源氏和平氏。源氏与平氏两大集团经长期抗争，终于建立了源氏的武士中央政权即镰仓幕府。14世纪前期，又建立了室町幕府，取而代之。

一般认为，武士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就是“武士道”。然而，在镰仓和室町时代还未曾出现武士道这一说法，最初它被称为“武者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形成“武士道”的说法，是江户时代的事。

一般认为，“武者之习”或“武士道”的思想来源，与日本神道、佛教和儒学都有关系。诚然，各自影响的强弱程度，是因时代而异的，但就大体趋势看，儒学的影响与日俱增。

武士团是相对封闭的集团，其内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一是主从关系，二是家族关系。规范这两种关系的道德观念，便是对主君的“忠”和对亲长的“孝”。“忠”与“孝”无疑都是来自中国儒学的概念。但是，在日本武士心目中的“忠”与“孝”的内涵，以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却与中国儒学中的“忠”、“孝”不尽相同。首先就“忠”这一道德观念来看，中国的原始儒学认为君臣关系不只是臣下单方面的绝对忠诚义务。“忠”是有条件的。孔子虽主张“臣事君以忠”，但是要有前提，即“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孔子还说臣要“以道事君”。（《论语·先进》）孟子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就是说，原始儒家认为，臣对君的“忠”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直至汉代的董仲舒才讲“君为臣纲”，认为这是上天的安排，臣对君的“忠”是无条件的。在日本武士的主从关系中，最初，臣属对主君的“忠”也不是臣下单方面的绝对忠诚义务，不过它不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而是以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主君要给予臣下恩顾与保护，其中最重要的恩顾是给予臣下领地或承认其已有的领地权。作为其代价臣下须在战时或平时对主君承担种种义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主君战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发生战争时，主君往往首先向属下的武士允诺给予奖赏，然后再要求武士尽忠而奋力作战。当作为家臣的武士不承担义务时，主君可以对家臣实行制裁。同样，在主君不履行给予奖赏的许诺时，家臣武士也可以毫不客气地要求赏赐。不过，由于主君与武士间的主从关系常常是世代相袭的，因而在物质利益之外，也逐渐形成了情的关系。有的武士甚至说：“情胜过领地，愿为高名而粉身碎骨。”这种为主君之“情”而献身的精神，实际上是由有条件的忠向无条件的绝对忠诚演变的先兆与桥梁。但是，有时会出现对主君的“忠”与对父家长的“孝”互相矛盾的情况。这时，“忠”与“孝”何者为重？在镰仓时代似乎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与规范。既有认为对主君的“忠”重于对父家长的“孝”的例证，也有认为“孝”重于“忠”者。这种互相矛盾的道德评价似乎表明，在镰仓时代，“武士之习”更多地表现于行为与情感层次，尚未形成统一而明晰的理论。进入室町时代，尤其是到了“应仁、文明之乱”以后的战国时代，由于幕府和各地大名逐渐重视治国平天下的儒学，儒学的道德观成为日渐理论化的武士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例如，武将斯波义信在1383年写成的《竹马抄》已开始强调对主君和亲长的绝对无条件的“忠”与“孝”。他说：“人生在世，不可忘记主恩。欲望未得满足即怨恨世道与主君的人，是无情的人。”
 
[1]

 《竹马抄》所强调的其他武士道德规范还有，为主君献身，重名誉，重礼仪，明身份等。其中强调“礼”与“份”的思想，显然来自儒学。

然而，对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道德观发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儒学，还有日本固有的神道和佛教的净土宗和禅宗。例如，日本神道所强调的重要道德观念是“正直”。而“正直”则经常被视为武士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一条兼良在“应仁、文明之乱”时期劝说将军重德行的《文明一统记》便说：“恐神罚，重武威，而天下自会统一。”还特别提及要“尊正直”，说：“神佛均说正直。所谓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此心，即正直之政。”
 
[2]

 战国时代后期的大名北条早云在其家训17条中也说：“拜神佛，乃身之行……具有正直心即符合神佛之意。纵使不祈祷，若有此心，亦可得神明加护。”
 
[3]

 日本佛教的净土宗，虽未提出什么武士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但许诺武士，只要在临死之际成就念佛之行亦可往生，也使武士可以无所顾虑地奔赴战场，肆行杀戮。曾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武士想到，若从佛教徒来看，在战场上杀人是下地狱之“因”，而不上战场又违背武士的本分。为此而矛盾的这个武士便去访问日本净土宗的开祖法然和尚。法然回答说，即使在战场身亡之际，若能成就念佛之行，亦可得往生。于是，这个武士便安心地上战场了。然而，较之净土宗，日本佛教禅宗对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们的影响更大些。其原因首先在于禅宗更为适应武士阶层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既为武士就须驱驰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他们更需要从精神上支撑其不计生死追随主君的精神支柱。对于生死之事，禅宗认为“死生一如”，以为只要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地，完全断绝了生死的羁绊，就能“见性成佛”。这就可以使武士们不计生死，与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士提倡临战时应“忘我”、“忘亲”、“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因而，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武士道是“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其次，禅宗既不主张苦行，又不要念佛读经，认为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无非”、“无乱”、“无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迹皆属次要。这实际又为武士们纵情声色大开了方便之门，既可在此岸世界极尽声色享受，又能在彼岸世界预先登记入场券，何乐而不为。再者，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提倡以简便易行的内观“顿悟”而成佛了道，也适应武士们文化水准较低且无暇读经礼佛的生活状态。这样，许多武士皈依禅宗，坐禅求悟，并非偶然。

进入江户时代后，武士的社会机能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江户幕藩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兵农分离”和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武士们作为最高等级的“士”，大多离开农村领地住进城市过寄生生活。他们的主要职能不再是战斗员，许多人成为行政官僚。在当时，虽有人继续提倡以战斗中为主君忘我献身为主要内容的“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如大道寺友山所著的《武道初心集》的开头便讲，从正月初一的清晨到除夕的深夜，经常觉悟到死是武士的本分。山本常朝所著的《叶隐》的第二句也是说：“所谓武士道即是觉悟死。”
 
[4]

 但是，由于武士社会职能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仅仅有“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就不够了。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和一些儒学者如中江藤树和熊泽蕃山都曾努力创造新的武士道理论。不过，对于创立新的武士道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还是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1622—1685）。

山鹿素行以儒学思想改造原有的武士道理论，提出了具有新体系与新内容的“士道”论，使儒学思想成为江户时代武士的最主要的生活指导原理。有的日本学者把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称作“道的自觉”的武士道。山鹿素行便是完成了武士道由“死的觉悟”向“道的自觉”过渡的理论家。

在《山鹿语类》中有“士道篇”，其中首先讲武士要“立本”，应“知己之职分”。什么是武士的“职分”呢？他说：“风云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己之交接，是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以其职而无暇，不得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业而专勤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人伦之辈，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士必具备文武之德知也。”
 
[5]

 这段话实际规定了武士有两大职分：一是要像过去一样，对主君尽忠；二是应“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并作为指导者与典范，诱导乃至强迫“农工商”实行所谓的“人伦之道”。山鹿素行把“道的自觉”也当作武士的“职分”之一，其目的显然是既要维护武士阶级内部的尽忠与保护关系，又要维持武士对“农工商”的特权地位。为完成武士的职分，山鹿素行还主张要“明心术”、“详威仪”和“慎日用”等。所谓“明心术”就是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详威仪”和“慎日用”则是严守日常生活中种种礼仪，使他人感到威严。山鹿素行还对“明心术”和“详威仪”的内容作了许多详细的规定，如“详威仪”就要“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之动”，还要“节饮食之用”、“明衣服之制”、“严居宅之制”、“详器物之用”等。山鹿素行的这一套士道论，固然有利于培植死心塌地的封建忠君卫道者，此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利用它来驱使日本人民为其对外侵略战争卖命的。但是，山鹿素行的士道论还主张培养“卓尔独立”之心，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继承与发扬了山鹿素行的这一思想。他说：“唯真实武士自以为武士而独守武士道耳。故今之独立士人亦如昔年之武士而行其独立之法，则无大过矣。”
 
[6]

 福泽谕吉倡导“独立自尊”精神，认为“无独立气力者思国不深切”，“一身独立而后一国独立”。总之，山鹿素行儒学化的武士道理论，对此后日本文明和日本民族性格优劣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二、日本文明的复合体

从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到1867年德川幕府终结的六七百年时间，是日本历史上的双重权力结构时期。政治上武家控制的政权几度更迭，京都的天皇维持着名义上的国君地位。

政治的多元化投射到宗教、文化领域，加快了这一时期已经开始的文明本土化跃动的步伐：在儒家学说之外，传来了宋代新儒学思想；佛教的各个宗派呈现山花烂漫的局面，尤其是禅宗给新文化的诞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儒佛二教以及道家思想的作用之下，神道在教义、教理上趋向成熟，各个教派的独立意识不断增长。日本的文明在新的高度上统一为神儒佛道的复合体。

中国在古代东亚具有文明的轴心地位，大陆上盛行的儒家思想被历代日本统治者奉为圭臬。进入中世纪以后，日本吸收了唐宋以来儒学的思想成分，并在不断发掘先秦儒学中形而上的理念。中国大地上新儒学兴起以后，建历元年（1211），有入宋日僧俊（1166—1227）将大量佛经以及儒、道书籍256卷带回日本，是为宋学传入日本之滥觞。不久，圆尔辨圆（1202—1280）入宋，归国时又把朱熹《大学或问》、《论语精义》携带到日本，并在连藏向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解儒、释、道三教一致的原理。待到兰溪道隆（1213—1278）、兀庵普宁（1197—1276）、大休正念（1215—1289）等南宋僧人浮海渡日后，中国禅僧在各地设立的道场内，根据宋儒哲理阐发禅机的讲学风气兴盛起来。尤其是宋灭以后，不少深受儒家名节观念熏陶的宋僧，立志“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遂流亡日本。其中无学祖元、镜堂觉圆以及以元使身份来日的一山一宁，均以禅而兼及理学，其到来也对日本复合新儒学与禅宗思想产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学的研究还影响到统治集团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对京都朝廷也产生了影响。根据《大日本史》记载，“先是，经筵专用汉唐诸儒之注疏。至是，玄慧始倡程颢、程颐、朱熹之学，世人往往学之者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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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道精通天台教法、禅法，同时又深解新儒学奥义的僧侣玄慧（1269—1350）当是最早在朝廷向天皇、贵族讲解宋学的僧人。按照朱谦之在《日本的朱子学》一书中的研究：“后醍醐天皇虽在宫中树立起宋学，成就了后来复位时的建武中兴，而他对于佛教的研究，则受到真言宗之传法灌顶，和僧侣同样修业，又通禅宗，跟梦窗国师、大灯国师参禅，由此一点可以见得当时禅与儒的合流，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基础的儒学，依然是没有它的独立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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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时间上做一个大概的区分，镰仓时代的宋学大多是由来自中国的“归化僧人”传播；而到了南北朝之后，则更多地是靠日本禅僧移植到日本去的。进入室町时代（1393—1573），足利氏一族在“镰仓五山”之外，又指定京都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和东福寺为“京都五山”，组织僧侣参禅问道。很多僧人虽然身在佛门，却热心专攻儒家典籍，其目的虽在于兴禅，但客观上起到了为日本儒学深入发展铺平道路的作用。事实上，中世纪以后，儒释二教以及道教等中国思想并存于世，共同推动着新文明的孕育过程。对此，兰溪道隆的门人楚俊明极曾作《三教图赞》加以说明。这位儒僧在书中指出：“三教圣人各立本法，儒教大雅之法，其行端确无邪；释教大觉之法，其性圆融无碍；道教大观之法，其智廓达无滞。如鼎立足，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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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见当时新文明复合生成情景之一端。

禅宗文化推动儒学又一次兴盛后，也影响到神道的生长发育。一方面使得神道崇尚自然的内在精神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促使神道走向独立。平安末期兴起的神道诸教派在受到儒家学说、道家与道教、阴阳五行思想等多种思潮的影响后，自我意识的渐渐苏醒，开始寻求脱离佛教的藩篱。镰仓时期，神道中主张对抗佛本神迹的势力集结在伊势神宫外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伊势神道（也称做“度会神道”）。伊势神道以会集《伊势二所皇太神宫御镇座次第记》、《伊势二所皇太神宫御镇座传记》、《丰受皇太神宫御镇座本记》、《造伊势二所太神宫宝基本记》和《倭姬命世纪》的“神道五部书”作为教义的核心，宣传国常立尊“天御中主神”是宇宙的本原神，具有创造万物的神妙作用。反对佛主神从的“本地垂迹说”，提出将神道作为主体，建立吸收佛教、儒学、老庄、易经、阴阳思想的神道理论体系。伊势神道还强调“混沌”或“机前”一元本体。目的在于提倡神国观念，改变神道被佛教包容的局面，守卫神道的本体性。在修行方面，注重“清净正直”，认为“故祭神以清净为先，我镇以得一为念也”，主张通过净化肉体的“外净化”进而达到心与神融合的“内清净”。在强调清心正直，追求自然清明的境地中简朴生活的同时，伊势神道尊崇象征天皇至高无上地位的三种神器，还着重宣扬神是君皇的“内证”，君皇是神的“外用”，给后世的神国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

室町时代以后，京都吉田神社的卜部兼俱倡导惟一神道。惟一神道与伊势神道一样，把宇宙的根本神太元尊神与《日本书纪》里的国常立尊作为一体，视为世界万物的本源，以反对以往“本地垂迹”的理论。不过，在吉田神道的理论中，神道是万法之源，犹如树木的根是生命之根本，而儒教、佛教不过是枝叶或花朵、果实。吉田神道认为人与天地同根，心一旦得到净化，人则可以成为神明之舍，自己祭宿在内心的神，就可以达到内清净的至极境界。尽管吉田神道自我标榜“纯粹惟一本源神道”，但其理论来源，显然出自度会神道和道家思想以及密教的思想成分。

中国的宋学于镰仓初期传入日本，经过大约400年时间形成了日本朱子学的六大学派：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宽政以后的朱子学派和水户朱子学派。进入近世，神道与各家朱子学派进一步结合。尤其是藤原惺窝（1561—1619）及其弟子林罗山等门人的京师朱子学派，在遵循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性理之说，批判佛教出世精神的同时，力主以儒学观点解释传统的神道教义。林罗山专崇朱子学，不仅排斥佛教与道家，就连陆王也不例外。他强调忠君爱国，提出“理当心地神道”，认为神道之道即宋儒之理，神儒同为一理，同归一心。所以“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固无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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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总体来讲，近世以后神道与儒学结合，是为各个朱子学派发展的共同趋势。

三、禅宗文化走向成熟

镰仓幕府的大权在三代将军之后落入北条氏手中。承久三年（1221）北条氏借平息皇室叛乱，在京都设置了监控朝廷的“六波罗探题”，执权政治进入鼎盛时期。“文永、弘安之役”
 
[11]

 后，凭借台风打败了元军入侵的幕府无力偿付抗元官兵的恩赏，导致维系武家执权的御家人制度解体。进入14世纪，地方武装和农民暴动四起，北条氏穷于应付“恶党”的骚乱，后醍醐天皇乘机发动“正中之变”和“元弘之变”，号召四方勤王倒幕，终于在1633年攻陷镰仓，结束了镰仓幕府百余年的统治。不久，足利尊另立光明院政权，后醍醐天皇迁至吉野，形成了南北朝对峙局面。到了14世纪下半叶，足利尊的第三代继承者足利义满完成统一，建立室町幕府，复又实行起“征夷大将军”握有实权的武家统治。“应仁之乱”后，幕府、守护大名以及残存的庄园制迅速瓦解，幕府势衰，天下大乱，进入了“战国时代”。天正元年（1573），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逐出京都，室町幕府灭亡。

伴同武家政治的演变，荣西开创的临济宗进入全兴阶段，其主流是为建仁寺派法系传承的“千光流”。此外还有圆尔辨圆开创的杨歧派门下生成了东福寺为核心的“圣一流”；兰溪道隆门派以兰溪谥号“大觉禅师”，演化出镰仓建长寺“大觉流”；加上觉心的“法灯流”、兀庵普宁的“兀庵流”、大休正念的“大休流”、无学祖元的“佛光流”、南浦绍明的“大应流”等14个派系。及至室町时期，发展到21个流派，成为“24流日本禅”中的主体。当临济宗在镰仓武家和京都公家中蓬勃发展的时候，曹洞宗亦以破竹之势向推进。不过，道元虽然也曾得到武家的宠爱，曹洞宗却谨尊“不亲近王臣”的师命，面对幕府统治的权力金字塔（为将军——大名——旗本——御家人——陪臣——乡土——浪人的7个武家等级）和社会上依职业划为士、农、工、商的等级结构中，始终把下级地方武士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众作为教化的重点。

随着禅宗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日本禅宗文化日益成熟，汇合成为以五山十刹体制为纽带的新时代文化浪潮，并集中表现在禅儒融合的五山文学和武家禅文化的两个方面。

禅宗到来后，同先期传播的儒家思想和神道接触，成为有别于中国祖庭的日本禅宗。中国唐代禅宗融进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成分，宋代“儒释合一”的思潮使其与理学关系渊远流长。中国僧人，如著名南宋禅师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和明代的一山一宁、镜堂觉圆等饱学之士，都曾把日本人称为“宋学”的程朱理学东传扶桑，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而入宋学禅的日僧则是宋学东传的另一条渠道。据史料记载，宋明两代有大批日本僧侣到中国学习禅宗，其中仅见著史籍的就有明信、明全、希玄道元、无门普门、南浦绍明、圆尔辨圆、无本觉心等数十人。例如“圣一国师”圆尔辨圆在宋目睹南宋士大夫兼修禅儒、崇尚理学的风气，将朱熹的《大学或问》、《论语精义》等著作带回日本，系统地介绍宋学概貌，首开说禅论理的风气之先。

宋代，中国禅宗依照印度五精社十塔刹的典故，在径山、灵隐山、天童山、净慈山和育王山建立十刹。日本的五山禅林是仿照中国“五山十刹”禅林制度营造出的体系。但日本的“五山十刹”，分为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两大系统。寺院也不仅“十刹”，而是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变换的概念。武士的崛起使公卿贵族和旧时的文人雅士推崇的国风文学黯然失色，代之而起的是禅风浓郁的“五山文学”生成发展。进入14世纪，汉学造诣深厚的虎关师练和雪村友梅、中岩圆月等禅僧兴起禅诗风潮，划分出“本土派”与“游学派”的文学分野。前者立足于在日本通读中国典籍，研习汉诗汉文；后者则注重求法中国，在名山大川中结识高僧，体验汉地文化。其后，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的绝海中津和义堂周信又将诗歌、文章、书法乃至绘画丹青以及琴棋技法推向高潮。同时，由于禅林热心传播宋学的禅僧中不乏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与文学匹配的“五山儒学”也曾一度流行。

禅宗文化成熟的又一标志是在武士阶层中形成了广泛的武家禅。武士生涯原本是戎马征战的“弓矢之道”，对主家的忠诚、勇敢是这个群体的基本行为规范。统治者看中了禅宗在日本的“护国”、“安邦”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等“空寂观念”的价值，希冀它教化仆从为效忠主君慷慨赴死。而武士们也格外欣赏“生为梦幻，死为常驻”的“死生一如”、“物我两忘”、“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境界。若论禅师对武家的影响，首推南宋禅僧“佛光国师”无学祖元。南宋末年，元军进逼温州，包围了雁荡山能仁寺，众人纷纷逃离后，祖元安坐在元军刀丛之中参得禅偈：

乾坤天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

留下一语退却凶神恶煞的元兵的记录。据说，“弘安之役”时执权北条时政探得10余万蒙古大军来袭，求助祖元。祖元写下“莫烦恼”三字相赠，又日夜祈祷，使“精诚所感动，滴血化仓海”，“一句一偈，悉化神兵”。祖元常以消除烦恼的“无畏”砥砺武士精神，“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著重甲入魔贼阵，魔贼虽众，不被贼害。掉臂贼魔中，贼魔皆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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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休正念也告诫武士：“击碎生死牢关，便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可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纵夺卷舒，常自泰然安静。胸中不挂寸丝，然立处既真，用处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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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曹洞宗开祖希玄道元也曾在永平寺开讲“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为夏，夏而为秋，秋而为冬”的自然循环，告诫武士们舍生忘死。为了解决生死关头苦恼的梦魇，武士也常常主动向禅僧参问玄机。南北朝两军逐鹿的“凑川之战”前夕，楠木正成拜见来日的元僧明极楚俊，“生死之交当如何？”明极楚俊随口咏出偈语：“两头俱截断，一剑依天寒。”楠木正成又问：“剑落又如何？”明极楚俊一声断喝，终于使楠木正成领悟了“轻生取义”的要谛，成为后世武家的楷模。此后，历代武士们对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备加憧憬，将禅法运用到修习武道之中。

禅家的教化得到武士们普遍响应，“武士好禅”是幕府时期武家精神的基本特点。从战国到近世，唐代“杀人刀，活人剑”的公案广为流行，出现了像宫本武藏、山冈铁舟那样精通武家禅法的剑豪。又有德川家康的禅宗业师泽庵作《不动神智妙录》，论述战阵之中，“心无置所”，更是把“武家禅”发挥到化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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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家禅成为了武士心中“不是宗教的宗教”。

总之，在武家政权更替、封建社会从成熟走向晚期的几百年中，禅宗在幕府的扶植和百姓的认同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南北朝以后的政治动乱使佛教各个宗派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惟独禅宗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兴隆。日本的禅宗的某些教义和做法甚至超越了中国禅宗这一母体，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不仅如此，禅宗泛化为广义的日本禅文化，在熔铸民族文明的意义上取代和压倒了以往佛教诸宗派的影响，以“我花开过百花杀”的力度和气概，把中世纪以后的日本文明推向了新的阶段。究其禅宗文化在日本走向繁盛的原因，恐怕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使然。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宗教的发展的真正动力，不在于它的本身的神圣光环，而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运动变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是中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变化和社会环境变化决定着日本禅宗的发展和变化。因为，对于唐代中国文化大规模输出日本时业已存在的禅宗来说，之所以等到数百年后才被日本文明接纳，这个“时间差”恰恰是在等待承接它的土壤的成熟。禅宗，必定要生长在封建社会成熟的阶段，惟其如此，才能熔铸出东方文明的璀璨果实。这正是日本禅宗在中世纪以后发育成熟的社会根源。

（二）是禅宗独特的修行方式使然。在战火纷飞、时有暴乱的动荡时期，慨叹人生无常、珍视生活的精神质量的人生观具有极大市场。禅宗以明心见性迎合了大众淡泊明志的心理特点。而且，临济宗、曹洞宗以及后来的黄檗宗在教化对象上的“自然分工”，使社会各色人等均可以在参透人生的探索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归宿，因而得以在日本社会迅速普及。

（三）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各个生长点。一个民族的文明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态概念。就一般而言，政治制度的衰朽，并不意味着相应文化体系的终了，反倒是新文化潮流的开端。中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了民族文化的又一次飞跃，在禅宗的根基上生长出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各种“艺道”。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宇宙根本规律或自然法则的高度抽象——譬如道家“道法自然”的大道或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都是超乎平常的东西。在中国人眼中，所谓形而上才是“道”，形而下则是“器”。耐人寻味的是，禅宗一经和日本文化母本嫁接，就在原本属于“器”的具体领域生长出形形色色的“艺道”。荣西带来的茶文化演变出“茶道”；号称“日本三笔”的弘法大师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照搬的魏晋书风和唐人格调，在禅的濡染下变种为“禅宗样书道”；插花赏花的艺术形之为“花道”；连好勇斗狠的武士，也乖乖地接受了“武士禅”的规范（当时的武士道与近代以后军国主义将其恶用为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是有区别的）。有关日本“艺道”在后文另有专论，此处笔墨从简，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倘若没有禅宗“呵祖骂佛”藐视一切权威的力量，没有直指人心并包容万物的博大襟怀，就无法熔铸近代以前的日本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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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难想象有突破因袭唐制的新日本文化出现，禅宗确为日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来源。

四、艺道文化的日本特色——空寂与闲寂精神

日本中世纪发展起来的艺道文化，范围甚广，涉及歌道、俳偕道、能艺道、花道、茶道、书道、画道、棋道乃至剑道、柔道、武士道等等直接与“文武两道”有关的技艺，都通称为“道”，并且拥有各自的艺道理念和艺道的规范。而各种艺道的理念是十分复杂，各种艺道的规范也迥然不同。技艺之称为“道”，不仅意味着艺伎拥有达到至高至纯的技法，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精神的内涵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哲理。

上述的“物哀”所蕴含的静寂性格，成为空寂和闲寂的文化精神的底流。物哀、空寂、闲寂三种精神的相通，大大地增加了日本固有文化精神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的深度。

空寂与闲寂作为一种精神理念，在萌芽初期阶段，其含义几乎是混同，常常是同义的。在这里的“寂”，包含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内容，主要表达一种以悲哀和静寂为根底的枯淡和素朴、寂寥和孤绝的精神，与禅宗精神有着深刻的联系。后来两者的含义有所分离，空寂以幽玄作为基调，充满苦恼之情，更具情绪性，多表现在生活艺术上；闲寂是以风雅作为基调，充满寂寥之情，更具情调性，多表现在艺术上。其中歌道、俳谐道、能艺道、画道和茶道足以反映日本中世的“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文化精神。

早在12世纪，藤原俊成、定家父子第一次将空寂的精神引进了歌论，即与“有心论”说相连，以感动的心作为其基础，最先形成歌道。藤原俊成在《赛歌六百首》等20多种赛歌判词中，提出“应以心为本，进行词的选择”以及“心词幽玄之风体也”，并且在赛歌判词中品定和歌时，第一次以“余情幽玄美”作为和歌的最高美的基准。定家则对其父的歌论进行理论思考和概括，在《每月抄》中提出和歌十体，应“以幽玄体、会心体、丽体、有心体为主”，而这四体中，尤应以有心体作为中核，因为“和歌十体之中，再没有比有心体更能代表和歌的基本精神”。同时提到“和歌应当咏得优美而富于物哀”，并在赛歌判词中常用“哀”和“物哀”作为秀歌的判词。可见他的“有心”论是以“幽玄”和“物哀”的余情作为根底，具有情趣和情调的二元性，表现含蓄，颇具内涵丰富的意象，从而创造出一个神秘的、象征性的空寂幽玄的世界。

到了15世纪，空寂成为日本文化精神的主流，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能乐和茶道两个领域，完成了构建空寂的幽玄世界。

就能乐道来说，“能”最早源于平安时代的猿乐，是以歌和舞为主的一种综合艺能，融音乐、舞蹈、念、唱、做、面具和服饰于一体，在表演上采取象征的方法和程式，而发展为艺道的首创者是15世纪的能艺大师世阿弥。他最先在能乐论中提出空寂的幽玄，并将空寂的幽玄与心联系在一起发展为能乐道的。他在能乐论《风姿花传》、《花镜》、《至花道》中主张“优秀的能乐，典据精当，风体新颖，眼目鲜明，以全体富于幽玄之趣者为第一等”。他将能乐的艺术思想定位在幽玄上，强调要达到幽玄，就必须“有心”，并且有意识地将“有心”与空寂的幽玄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空寂与幽玄在艺术上的理念性的价值。

根据这一能艺论，世阿弥强调：“能乐的演员必须对万事都用心揣摩。”主张“能乐的演员在演勇悍的风体时，万不可忘记在心里必须保持‘柔和之心’；而演优美的做工戏时，也万不可忘记在心里必须保持‘刚强之心’”。简言之，就是强调能乐演员的表演重点要放在“心”上。所以他说，能乐表演的秘诀，要“动十分心，动七分身”。也就是说，表演主要动“心”，而不在于动“身”，这样表演才能含蓄，含蓄才有深度，也才有幽玄。

在《至花道》中论及艺术的主体时，他指出：“观赏能艺之事，内行者用心来观赏，外行者则用眼来观赏。用心观赏就是体也。”也就是说，观赏能艺不是观赏者客观观赏或表演者主观表演，而是超越主客观用“心眼”来观赏，是一种独自的主观性。作为世阿弥能乐论的中心，空寂的幽玄不仅限于感观性，而且是一种精神性的、内面性的东西，是达到“无中万般有”的意境，作为超越“有”与“无”的对立的“绝对无”而存在的状态。也就是指“无”是最大的“有”，“无”是产生“有”的精神本质。换句话说，世阿弥所主张的“无”是缘于“无相”之境。他所追求的艺术九品位中的最高品位，就是空寂的幽玄的极至，就是要达到“无相”的奔放自由之艺境。所以他说：“绝言语，表现惟一妙体的意境之处，就是妙花风也。”这里所说的“花”，他在《风姿花传》解释说：“我之所以主张‘花’是心，‘种’是技艺，就是指此而言。”

世阿弥在《花镜》中称“妙花”者是“无心的能”。这里的“无”不是对“有”来说的“无”，而是扬弃其对立的地位而成立的“无”。缘此，能乐将舞台也化为“无”，即无布景、无道具、无表情（表演者戴上能面具），让观赏者从“无”的背后去想象无限大的空间和喜怒哀乐的表情，从其缓慢的乃至静止的动作中去体味其充实感，再加上谣曲的单调伴奏，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使能乐的表演达到幽玄的“无”的境界。所以世阿弥的观点，可以理解为艺术只有还原于“无”或曰“空”，才能创造出丰富的想象力。

茶道本以中国式茶席为模式，流行贵族书院式茶道。但自16世纪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珠光、绍鸥开始主张以空寂作为茶道的基本精神，到了千利休明确提倡以这种基本精神为根本的草庵式茶道，茶道发展到“空寂茶道”，将茶道提高到艺术的水平，使幽玄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千利休提出的“空寂茶道”，是以“贫困”作为空寂的本质构成。所谓“贫困”是指不随世俗诸如财富、权力、名誉等，企图从“贫困”中感受一种超现实的存在。所以千利休的空寂茶道，首先将茶室简素化为草庵式的木造结构建筑，且将茶室缩小化为二铺席乃至一铺半席的小面积；其次在茶室内配上在千利休指导下由长次郎特别制作的日本式形状不匀整的粗茶碗“乐茶碗”和质素色沉的茶壶，在壁龛里挂一轴水墨画或简洁的字幅，摆放一个插上一朵小花或花蕾的花瓶；再次品茶严格地按规范动作缓慢而有序地进行，造成一种静寂低徊的氛围。在这样的艺术空间，茶人容易在情绪上进入枯淡之境，引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并且不断升华，产生一种悠悠的余情，并在观念上生起一种美的意义上的空寂与幽玄，茶人也就容易达到纯一无杂的心的交流。

花道，是一种插花艺术，但提高到艺道的境界，是与茶道的发达分不开的，成为茶道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将插花艺术引进茶室是池坊专庆，他主张：“仅以点滴之水，咫尺之树，表现江山万里景象，瞬息呈现千变万化之佳兴。正所谓仙家妙术也。”也就是说，在草庵式的茶室中插花，重点放在“心”上，也就是必须用“心眼”来观赏，避免以华美炫人，而要力求展现出自然、简洁和素朴，与茶室保持和谐与协调一致，与茶道的基本精神相通。专庆流是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千利休也说过：盛开的花不能用作插花。所以草庵式茶室的插花，只插小花甚或蓓蕾，在上面点一滴水珠子，乍看水滴是假的，但细看却是真的，晶莹欲滴，托出小花或蓓蕾的内里更加生辉和多彩，美得极致。至江户时代，插花艺术正式命名为“花道”，提升成为艺道文化。它不仅是一种获得观赏性的美的享受，而且含有精神上修炼的意义。此后花道与茶道一样，成为妇女修身养性必学的一种文化艺术。随着花道的不断发达，先后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流派。

实际上，千利休的草庵式茶道和池坊专庆的花道，与能乐道、画道一样，具有“无”的性格，它们都是强调从“无”的境界中发现完全而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它们的创造者没有把空寂的“无”看作是消极的情绪，相反地从中发现了其积极的内核，可谓“无中万般有”，这与文学上“不立文字”而“意在言外”的追求是一致的。

与空寂（わび）相生的闲寂（さび）至17世纪江户时代，与空寂明显分离，渐次脱离人的生活的单一范畴，比起空寂来，更偏于受自然景象而诱发出的寂寥感和忧郁感，处在不同的精神相位，接近风雅的世界。

在俳谐道领域，松尾芭蕉在创作实践和俳谐理论两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闲寂风雅的文化精神。芭蕉的俳谐之道，主要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风雅之诚；二是风雅之寂；三是不易流行。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前两者即风雅之诚和风雅之寂是以不易流行作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芭蕉的俳谐之道的核心是不易流行，以为日本传统的文化精神——诚（まてと，即真实）是流贯于各时代的不易的东西。所以他“万代有不易，一时有变化。究于二者，其本一也。其风雅之诚也”（《一叶集》芭蕉遗语）。

可以说，芭蕉的俳谐道首先强调了“风雅之诚”。但他没有把不易绝对化，而同时适应时代变化而流行的东西，又提倡“风雅之寂”。由此观之，“不易”是万古不变的东西，即现象千变万化，然其生命是万古不易的。在俳谐道来说，也是流贯于日本文明史长河的“まてと”（真实、诚）之上，这是有其传统的。而“流行”是随时代而变化，自然也是随着四季推移而变化的，所以把握自然的本质，不应是眺望原来的自然，而应以凝视自然所获得的本质认识，还原于原来的自然之上。这样凝视自然物象所把握的东西，就是“闲寂”。“闲寂”就成为芭蕉观照自然的根本。芭蕉的结论是：“不知不易难以立根基，不知流行难以立新风。”其主张的“诚”与“寂”正是根基与新风的关系。也就是说，芭蕉的不易与流行的辩证统一，实质上是解决诚与寂、传统性与创造性的对立与统一的问题。

正是据此，芭蕉的“松之事习松，竹之事习竹”中，所谓习，就是“深入物，察其微，有所感，结晶成句，即使物明显地露出表面，若不从中领会物的自然流露之情，就会使物分为二，其情就不能达到‘诚’，此乃私意之作意也”（服部土芳《三册子》）。由此俳谐创作者要提高心位，就必须去私意才能入物，直观地把握万物中宇宙根源的理，这样便能与其本体的“诚”合一，其本情就达到“诚”，进入“物我一如”之境。可以说，芭蕉是以“顺应自然”达到“物我一如”作为指导思想，建立其俳谐道的新体系的。

芭蕉还强调俳谐既有热闹之句，也有静寂之句，“此乃充分表现出闲寂之色也”（向井去来《去来抄》），且芭蕉之句“甚少没有闲寂、余情之句也”（《答许子问难辩》）。这充分说明芭蕉的闲寂具有从枯淡到华美的两极情调，并且以禅的无常性为基调加以调适与统合，使之既含闲寂的情趣，又超越闲寂而达到虚与实的无常之艺境。换句话说，其精神基础是“禅俳一如”，以禅气作用于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精神。他以“四时为友”，“顺随造化”，通过自然的观照，自觉四季自然的无常流转，进而感受到“诸行无常”。因此他竭力摆脱身边一切物质的诱惑，“以脑中无一物为贵”，“以旅为道”，以及以大自然作为“精神修炼场”，在俳谐道中培育以“风雅之诚”和“风雅之寂”为内容的“不易流行”的文艺哲学思想。芭蕉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名文《奥州小道》上，他流露了在旅次的寂寞和悲凄、不安与忧伤之情，不时吐露出无常之心，乃至曾作句“寺院一片寂，蝉声透岩石”，以慰藉他的悲凉的旅行者心境。

芭蕉这种精神在其名句《古池》表现得更加充分，句曰：“闲寂古池旁，青蛙跃进池中央，水声扑通响。”这首俳句，如果从表面来理解，古池、青蛙入水、水声三者似是单纯的物象罗列，但如果从“俳眼”来审视，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凭添一种寂的气息。但青蛙跃进池水中，发出扑通的响声，猝然打破这一静谧的世界。可以想象，水声过后，古池水面和四周又恢复了宁静的这一瞬间，动与静达到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无尽无止境的静，内面却蕴含着大自然生命的律动和大自然的无穷的奥秘，以及作者内心的无比激情，飘溢着一股微妙的余情余韵，达到了“顺随造化”、“回归造化”的玄境。

芭蕉的俳谐道精神的根本是源于：一是将日本传统的“诚（真实）”、“物哀”、“幽玄”的思想浑然一体。他以古代的传统的歌情作为媒介，捕捉自然物象的固有生命，并将此固有生命称作“本情”，以为风雅的终极目的，这是离开自我的小主观，归入自然的本情，并通过两者合一，走向大宇宙。也就是说，这种俳谐道精神的根底就是“诚（真实）”，浑然“物哀”与“幽玄”的传统的文化精神。二是将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朱子的“天道即人道”思想融入俳谐道精神中，在把握主客合一的基础上，觅寻人生救济的至高之道。他所主张的“贯物之道一如”，就是老子主张的“顺应自然”，则必须“惟道是从，抱守着本体‘一’”的思想。特别是在他的“闲寂”的系谱中，还受到唐诗的“寂”的诗境的影响，表现主观心绪的同时，也不时地出现在自然对象物的描写上，而且与禅气结合，“寂”就带上“禅寂”的意味。

芭蕉的“闲寂”正是在和汉两种文化思想的接合点上，确立在“风雅之诚”上，从而贯彻其自然与人生融合一体的“风雅之寂”。在芭蕉看来，艺术创作主体是心，要去私意，提高创作者的心位，才能使客体的自然与主体的自我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才能使“诚”与“寂”存在于相反相成、互相依存的对立统一之中。

如果说，“真实”与“物哀”代表了日本古代的文明精神，那么中世纪具有日本特色的艺道所表现的“空寂”与“闲寂”就无疑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日本文明的精神。

五、文艺新模式的诞生——浮世绘和歌舞伎的时代

日本文明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中世纪在文艺上创造了以自己民族的审美为主体的新模式。如上所述，在文学方面有古代的和歌、物语和中世的俳句。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江户时代又在绘画和戏曲领域诞生了新的模式——浮士绘和歌舞伎，文艺史上有“浮世绘·歌舞伎时代”之称。

在绘画方面，浮世绘是继大和绘之后诞生的一种纯粹日本绘画的新模式。于11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大和绘等民族风格的绘画艺术，一直至13世纪仍占据着美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特别是12世纪末佛教新宗派禅宗的勃兴，以及传入宋、元画，日本画与中国画发生了第二次接触，逐渐开辟与禅文化精神培育而成的绘画技法，一是从14世纪镰仓时代到16世纪室町时代后期，绘画主题突破了以前主要叙述故事的模式，宗教和战争题材也成为这一艺术形式的常见主题。它们描绘了神道神社和佛教寺院的起源及历史，或者佛教宗派创始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反映战争的场景和宣扬武士道的精神，具有描绘精确的写实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当麻曼荼罗缘起》、《一遍上人绘传》等。

另一是与此写实派风格相反的理想派风格的水墨画，即“墨绘”，与禅的趣味结合起来，融贯了空寂的艺术精神，追求一种恬淡的美。最杰出的日本画家，就是于1469年留学中国归国的禅僧雪舟。他创造出“泼墨画法”，创作了一幅写意体的风景画《泼墨山水图》，用迅速寥寥几笔的淡墨，再加上几道浓墨的线条，描绘出自然界充满勃勃生机的山与水一角。他的艺术登峰之作《天桥立图》用立体的构图描绘了日本海的这一胜景：前景是连绵的山峰，狭长的沙滩，左边的小岛，以及伸向远方的海岸线，还散落几点红，象征建筑物，暗示了在天幕下充满活力的辽阔海岸的场景。他的代表作还有《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等。雪舟的这些画，精确地把握住日本风景内在特质，很容易让观赏者产生一种与自然发生密切联系的感觉，给外来的新艺术成功地赋予了深刻的民族个性、情调和精神。可以说，由中国传入的宋、元水墨画到了雪舟而臻于日本化的完美的境界。

日本式水墨画由单纯的线和淡泊的墨彩构成，表面简素，缺乏色彩，内面却充满多样的丰富的线和色。日本水墨画并且成功地消化中国宋、元水墨画传统的“一角”象征笔法，完全融会于日本“墨绘”，发展为空间、余白和省笔，也就是“无”。但它不是作为简单的“虚”的“无”，而是一种充实的“无”，以此来创造一种超然物外的艺术力量，从“无”中来体味最大的“有”，即所谓“无中万般有”。比如画月，往往不画月本身而画承受月的光的感觉性的东西，通过月的光之美，来感受没有描绘出来的月之美。又比如画风，风本无色，但用水墨画风，却存在无限的色，融进水墨画的心境甚至还可以听见风声。正如清代名画家金冬心所说的“能画一枝风有声”。对水墨画有深刻精神影响的神僧一休宗纯也吟过：“若问心灵为何物，恰如墨画风涛声。”所以欣赏日本“墨绘”，不是靠视觉，而是要靠“心”来捕捉没有画出的对象物，这不用“心眼”是体味不到其神髓的。

这时期，在统治者的倡导和赞助下，绘卷转为实用的装饰品，即发展为隔扇绘和折叠屏风画，将大和绘的用色和水墨画的构图结合起来，一改过去大和绘的主题和形式，以花鸟图为主，运用鲜丽的色和墨绘的粗线构成，似乎有违日本传统画的审美价值取向。其具有代表性的，是狩野永德及以其为代表的狩野派的画，其代表作是狩野永德的《柏树》，以及其弟子在他指导下集体创作的智积院隔扇画和《松林》四折叠屏风画。

17世纪前半叶江户初期，表屋宗达、尾形光琳为复兴原来具有纯粹日本风格的大和绘，吸收和消化日本传统绘卷的技法，并大胆地加上装饰性，发展和创新大和绘的传统，并形成各自的流派。宗达和光琳分别留下了传世的杰作《源氏物语图》、《风神雷神图》和《红白梅图》等。宗达的《源氏物语图》，在直接吸取《源氏物语绘卷》的灵感，又以柔媚的线条和清新的色彩展现这个古典的画题，使之含有风雅诗意的古典美。尤其是他的《风神雷神图》，以有力而奔放的笔触，勾勒出风雷二神威严的形象，又使其动态气势与画的装饰性效果调和一致。光琳的《红白梅图》则以流畅的线条和柔媚的形式描绘相对而立的两株红白梅花，与用抽象式的手法画出的一条由曲线和若干圆圈构成的象征泛起涟漪的河流相对照，映现出大自然的动与静保持着相对的平衡。

17世纪后半叶，菱川师宣在这个基础上，明确地表示要摆脱中国传统浸润的各因袭画家，创造出一种能反映当时日本人生活及精神实质的纯粹日本型绘画。他本人巧妙地交互运用黑白两色，画出女性的典雅风姿，获得了简单但鲜明动人的艺术效果。西川佑信在绘画论上将师宣的理想加以发挥，他们为建立新的民族绘画形式木版画“浮世绘”，打下了美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从日本绘画史来看，浮世绘这种大众化的风俗画模式，是由桃山时代流行的风俗画、美人画演变而来，师宣开始用于单色版画插图，其后他的画友们在黑白单色的基础上加上几点简单的橘红色，以增加色的效果，称为“丹绘”。至18世纪中叶，经画家奥村政信之手，发展为包括红黄绿紫的多色版画，称作“锦绘”，迎来了浮世绘的黄金时期。主题多为青楼和歌舞伎的场面，以美女、演员、力士的画像为多，其后也涉及风景、花鸟和历史画等。在美人画中，以艺妓、青楼女子为主要对象。代表画家有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麻吕等。演员绘大多是描绘红角色的出名的场面，代表画家有胜川春章、东洲斋写乐、歌川丰国等。这两类浮世绘在18世纪末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出现的葛饰北斋、安藤广重的风景画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

北斋有“画狂”之誉，他一方面吸收宗达、光琳派以多彩的平面所构成的装饰性的技法，一方面与西方艺术接触，学习荷兰传入的西方版画，应用了夸张的远近透视法及浓淡对照法，使东西方的绘画技法结合，形成自己的艺术形式，并创造出了像《富士山三十六景》、《富士山百景图》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其中一景《凯风快晴图》，以明快的线和以红蓝为主调的色，以及简化的构图，勾勒出名山富士以蔚蓝晴天为背景，燃烧着血红色的灿烂光辉的巍峨雄姿。可以说，画家在有限的版画空间里，非常真实而生动地再现这一日本象征的大火山的无限壮丽的景象。这幅浮世绘俗称《红富士山》而闻名于世。在北斋的富士风景画的影响下，广重的风景画主要是雪景、花卉和月色，并且以秀丽的线和调和的色，描绘出幽雅而充满诗意的大自然。他的代表作是《东海道五十三次》。

在戏曲方面，在歌舞伎、木偶净琉璃新形式诞生以前，即在日本文明本土化完成之后，已产生纯粹日本式的能乐，还有一种民族形式的滑稽剧狂言。这两种民族的艺术形式，对于16世纪末室町时代末期诞生的歌舞伎和净琉璃产生很大的影响。前者受到当时的新兴町人阶级的欢迎，后者则先流行于宫廷，后普及于庶民大众。因此歌舞伎、净琉璃作为戏曲决定其各自艺术性格的，是大众的爱好。

歌舞伎最早源于一些游艺人为修缮寺院神社劝布施为目的而巡回演出的一种歌和舞。此时也时兴女艺人表演女能乐和女狂言。后来出云大社的巫女阿国，吸收狂言和能乐的技法，第一次作为一个新剧种于1603年在京都北野天满宫举行的“祭”上演出。她一边唱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南无阿弥陀佛”，一边跳着“念佛舞”。作为女性的阿国扮演男角，而男角则由女性扮演，这种倒错造成一种特殊的好色氛围，让观众倾倒。于是青楼女便模仿阿国，表演具有刺激性的歌舞，于是这种歌舞逐渐演化，使当时由于町人现世享乐思想而产生的好色风俗彻底舞台化。所以当时该剧种称为“倾き”（かぶき），即自由放纵的意思，后来用汉字书写成“歌舞伎”。但这还只是一种原始的戏剧，缺乏文学性和艺术性。

江户幕府从儒教的“劝惩观”和道德教化的立场出发，以容许歌舞伎这种自由放纵会影响人伦道德和社会安定为由，对歌舞伎进行严格的管理，绝对禁止女歌舞伎，即禁止女性演歌舞伎，女角改由年轻男性演员扮演，于是创造了男扮女的艺术。但是一般观众还是互相争夺这些扮演女角的年轻男演员，幕府最后也下令禁止年轻男演员扮演女角，改让年纪大的男演员来扮演，甚至让他们把前额至头顶中部的头发剃成半月形，即俗称“月代头”，以减少肉体的魅力。

起初歌舞伎只是表演单纯朴素的歌和舞，没有脚本，由演员自由发挥。在发展过程中，与净琉璃发生非常密切的联系。它对阿国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除了吸收能乐、狂言的技法之外，还运用构成净琉璃的三个戏剧要素：剧本、“三味线”（三弦琴）和木偶，即用三味线伴奏演唱净琉璃，用木偶人报幕，乃至插入狂言等，即将各种民族艺术因素尤其是净琉璃的戏剧因素融为一体。但歌舞伎和净琉璃的戏剧性格不同，歌舞伎的主要戏剧因素是由歌和台词构成。从其初步的形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歌舞伎、净琉璃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时代剧（时代物），主要是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或描写武士的生活；一类是世态剧（世话物），主要反映町人阶级的人情世态，尤其是下层町人的爱情悲剧。

这时候便出现像近松门左卫门这样杰出的歌舞伎、净琉璃剧作家，开始改变古典戏曲的状况，他不仅创作净琉璃脚本，而且从净琉璃剧本移植脚本，于是出现具有文学性的歌舞伎剧本。他一生写了一百多个净琉璃剧本和数十个歌舞伎剧本。

近松作为剧作家而受到好评的，是创作了时代剧的第一作《世继曾我》，自《曾我物语》取材，描写曾我五郎、十郎兄弟两人复仇的历史故事，演出一举成功。但近松的时代剧中最具文学价值的，是净琉璃剧本《国性爷会战》，描写流亡日本的明朝郑芝龙之子国性爷图谋恢复明朝的故事。作为歌舞剧传统保留剧目，有原本是由竹田出云等集体创作的净琉璃剧本、后移植为歌舞伎剧目的《忠臣藏》，它取材于赤穗四十七义士的悲剧故事。还有根据能乐《安宅》改编的《劝进帐》，描写源氏灭亡平氏，源赖朝取得了政权之后，企图除掉为其立下功劳的兄弟源义经，源义经被其智勇无双的家臣弁庆所解救而逃出安宅的故事，这是歌舞伎十八番中最优秀的剧目之一。这些家喻户晓的时代剧，大多描写武士社会及武士的事迹，其主题主要是围绕义理的价值观而展开。

世态剧主要反映义理人情的纠葛，以描写青楼女子殉情的剧本居多。最具代表性的，是近松门左卫门的作为世态剧的净琉璃和歌舞伎剧本《曾根崎情死》。主题突出“知恋爱”与“知义理”的矛盾，也就是描写青楼女子与男子的性爱发展到夫妻关系时，发生情与理的冲突，就会受到当时的道德规范的义理所压抑，最后只好双双殉情。这个具有悲剧性格剧目的问世，改变了此前的世态剧的概念，开拓了歌舞伎的新领域，并且作为文学的杰作而载入文学史册。他的同样主题的代表剧作还有《情死天网岛》。

从这里可以看出，近松企图将“知义理”与“知恋爱”统一起来。但“知义理”的道德观念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还与町人的经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町人的经济生活又是通过封建的“义理”来维系的。另一方面“知义理”中又含有将“知恋爱”提高到夫妻爱的道德观念。因而“知恋爱”与“知义理”这两种人性的欲求，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难以统一的。这两种人性的欲求的不可能统一，就造成近松笔下的悲剧，并企图通过悲剧超越这两种无法统一的矛盾。也就是说，近松不是从“知恋爱”与“知义理”两种矛盾关系中择其一，而是从不可能统一的矛盾中，寻找这两种背反的人性的观念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尽可能在背反的两种精神秩序上，构建一个虚构的统一的世界。

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说，所谓“义理”，就是作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学的生活指导原理和道德规范，它与町人现世享乐的世界观产生矛盾，近松就采取“知义理”与“知人情”来调适社会机械的统治和町人追求个人人情的自由的冲突，而其调适器就是装置在作为当时主要文化精神的“娱”（慰み）为主体的现世享受意识和“劝善惩恶”思想之间。近松在《难波土产》一文阐明了他的艺术观和美学观，提出了“虚实皮膜论”，他说：“所谓艺，乃在实与虚的微差间之物也。”“作虚不在虚，作实不在实，其间就有‘娱’之物也。”近松在理论上确立了歌舞伎、净琉璃的美学价值的取向，并在创作实践中，将这一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近松在日本戏剧界素有“日本莎翁”之称。近松之后，歌舞伎一直继续发展，成为日本戏剧的国粹，至今仍为民众喜爱的一个古典戏曲剧种。

净琉璃、歌舞伎的这种“娱”的文化精神与同时代的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所表现的“粹”（すい）和洒落本、滑稽本所表现的“通”（すろ）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都是指反映在青楼内男女性爱问题的通人情上。可以说，“娱”、“粹”、“通”三者是同义词，只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文艺形式有不同称谓罢了。这种文化精神还表现在狂歌、川柳和上述浮世绘这样的特殊的文学和美术形式上，而且持续流行了近半个世纪，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文明价值和精神特征。

六、反拨儒佛与复兴国学

复古国学是日本近世中期兴起的复古主义的日本文化学与古代学运动及其体系。复古国学主张恢复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即古道，并开展对古道的研究（称之为古道学），以建设适应日本社会的伦理道德。复古国学以日本古典（特别是《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为研究对象，针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和注释，带有浓厚的神道的、国粹的色彩。在明治维新时期，复古国学更作为倒幕运动的理论根据，成为维新志士们的思想武器和实践行动的指导思想。

复古国学的展开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开始阶段，以18世纪初期僧人契仲和荷田春满为先驱者和创始人。契仲接受德川光国（）委托，写出有名的《外叶代匠记》，即对《万叶集》一言一事征之于古的注释，从此开古典语言学——文献学研究风气之先，他的复古思想成为复古国学发展的基础。与契仲大致同时的荷田春满不仅对古歌，而且对浩瀚古典辛勤笔耕，确立了复古国学的方法论。在研究古典时，过去的方法是以古典本身所没有的思想和世界观附会，从而将该思想和世界观作为日本古典内容的本质。即力图以佛教、老庄之道教、儒学的各种观念来解释日本古典。而荷田春满在其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启文》中所确立的方法则是通过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力图掌握古典的本来面目。契仲、荷田春满对《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等古典的研究及所运用的方法，为复古国学的产生和确立作好了准备，打下了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

第二阶段为产生、确立阶段。以贺茂真渊为代表人物。作为复古国学确立者的贺茂真渊，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专门探索古词义的学问”确立者而著称于世。真渊试图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就古典来阐明古道。他认为后世的儒、佛思想，对于阐明日本古典非但无用而且有所歪曲，因而是遮蔽古道的东西。对儒、佛这些外来的思想加以排斥、批判，歌颂万叶精神，将封建军事统治及尚武精神理想化，是真渊的代表性观点。他歌颂古代，主张复古主义和“天地自然”之道。他的理想社会是“木板屋顶、土垣墙、布麻衣、黑葛缠的刀”，拥戴“亲身携带弓箭行猎”的天皇的愚民社会，说什么“天下之人不愚则君不昌”，“直心”的“愚的”人民的社会“符合自然”。他又醉心于“丈夫风格”，即歌颂武士的统治，说什么“大和之国乃丈夫之国”，上古各朝，“以雄猛之皇威显于外，以宽和成于内，治服天下，是以国家日益繁荣，民一心尊上，自己亦以正直传于世”。他在《贺茂翁家集》卷三中更坦言道：儒教和佛教这些外来思想，教导人为的礼和制度，使人们丧失了“雄壮之心”、“直心”，丧失了符合“天地自然”的古代生活和精神，“中古以后采纳宣传外国人制定之许多烦琐政令，臣下亦分为文司、武司，贵文而贱武，于是吾皇神之道衰微，人心不直矣”。而“上古时代，遵循在天神祖之道，天皇以庄严雄壮为表，臣下以武勇正直是专，治理天下。”这是典型的神道主义和名分论的尊皇论，从而使他所确立的复古国学成为当时的一种新思潮。

第三阶段为迅速发展至最高峰的阶段。以复古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为代表者。本居宣长不仅推进了对儒教的道学所进行的批判，而且在语言学研究中，为古典学的国学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是他的文学—歌学论中的“事物的幽情”说和复古神道。

本居宣长的“事物的幽情”说，把文学—歌学的本质同伦理学作了区别，以“幽情”的观念代替了善恶的观念。他认为，“和歌是根据事物所触发之幽情，不管好事坏事，只按内心所感而吟咏出来的艺术。说这是不合乎道的事，那是不应该有的事而在心中加以选择取舍，并非和歌的本意。”“和歌与教人之道无关，是以事物的幽情为主的另一种道，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要抛开事情的善恶，不应加以可否”（《石上私淑言》下）。他排斥和否定了道学对艺术的评价及其标准，而承认和肯定了艺术的独立价值及评价的标准。他在对《源氏物语》的研究中，否认了将其解释为“寓言”或解释为描写因果报应之理的传统说法，提出了应该以文学固有的独立标准加以评价的主张。他说：“物语本是以体会事物的幽情为主，至于它的情节，要知道，反乎儒佛之教的地方也总会是多得很”，“说这个物语的本意是劝善惩恶，尤其说是警戒好色的说法，这完全是诬蔑”（《玉梳子》）。这样，他就把文学从道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将自然主义的伦理说—快乐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天地自然”之道的主张，明确地肯定了人类的自然、自然欲望和追求。总之，他的“事物的幽情”观，是反理性主义的，是对于自然人性的大胆肯定。也正因为如此，却滑向了盲目崇信古典，在“道”上返回神代的不合理的世界中。他认为：“凡是神的所作所为，不是凡人以寻常的道理所能测知的。人智无论怎样聪慧，也是有限的、藐小的，超出其范围以外的事，是不得而知的”（《葛花》上）。因而要人们把“神典”中所写的均作为真理加以盲目的崇信。正是由此出发，本居宣长产生了神学的、神秘的世界观，系统地提出了复古神道思想。

本居宣长首先搬出了《古事记》（其代表作《古事记传》集复古思想之大成），排除过去根据儒佛观点对《古事记》的一切解释，坚持认为神代卷的记述就是真实的事实，其本身就是真理。他的古典信仰使他根据《古事记》的神代卷创造了神学的世界观和复古神道，构成了复古国学的中心思想。

本居宣长的神学世界观和复古神道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第一，他在高御产灵神、神御产灵神的“产灵的御灵”上找出创造宇宙的原理，把体现了产灵神之道的天照大神视为最高神。将产灵神作为万物的祖神，即皇祖神，天照大御神则作为皇祖加以尊崇。他说：“抑夫天地始成，一切诸神、万国人类、万物，皆由于高皇产灵尊之产灵之神德而生成，故可称为天地诸神万物之大祖者，此御神也……又特别应称为帝王之大祖者，天照大御神也，所谓君臣，只是由于天照大御神开始统治高天原，成为其君，才有君臣之分，前此，无所谓君臣”（《伊势二宫割竹之辩》）。因此，“传于皇国之道，正是神代所传来，其基本是由于高御产灵神、神御产灵神之产灵，由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开始，由天照大御神继承传行之道”（《答问录》）。他把创造世界的根本原理归之于产灵神，以及诸神的尊卑关系不是根据天神和国神来区别，而是结合皇统来决定，构成他所倡始的复古神道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他主张世界万物分为“显事”和“幽事”两个侧面，前者由天照大御神的子孙统治，后者由大国主命主宰。他指出，“所谓幽事，是指天下的治乱吉凶、人的祸福，等等，以及其他一切不能显然知道是谁所作，是神在冥冥中所为的事情。所谓显事，是世人所行的事，即所谓人事”，他认为：“本来世上一切事情都是根据神的意志的，因此，所谓显事归根到底，也就是幽事”（《玉匣》）。他企图把幽事的世界说得更为优越，是神学的必然的发展道路，亦很值得注意。

第三，他主张“神道之安人心就在于人死亡后不论善人恶人统统进入冥府”。“冥府虽是肮脏的不好的地方，但死后必须到那里去，所以世上再没有比死亡更可悲的事了”（《答问录》、《玉匣》）。从而否定了死后灵魂的幸福以及极乐世界。

第四，他认为，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诸神的所作所为，诸神之中，有善神和恶神。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不良现象都起因于恶神。他批驳了因果报应以及对于阴德的阳报这种佛教的和儒教的思想，强调了恶人不一定受惩罚，善人不一定享福的事实，亦即强调了以人类的“理”无法理解的事实的存在，并把这种事实归因于恶神，于是从神学中完全排除了道学的因素。

第五，他主张：“天照大御神这个名称就是普照这个世界的太阳的意思。”日本之所以是万国之冠，在于“它是普照四海四方的天照大御神出生的本国，因而它是万国之本源的国家”，“至于本朝的皇统，乃是普照世界的天照大御神的后嗣，正如天壤无穷的神敕所说，直到万世后代也不动摇，只要有天有地，就一直传续下去”（《玉匣》）。

以上特点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神道观，他极其强烈地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皇观念，认为日本是神国的思想，关于皇室尊严的思想本身，或多或少是同以往的所有神道说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日本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日本是天照大御神的本国，且皇统连绵，日本就是中华，其他一切国家都是夷狄。这些标志着萌芽状态的国权主义从此诞生了。

可以说，本居宣长将贺茂真渊的古典的语言学研究和他对于人类本能的肯定等合理的方面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形成了神学的世界观。贺茂真渊对目的论的批判所隐含的反封建的萌芽，经过本居宣长而明确地带上了国权主义的色彩，同时也通过这种神学的形式而被神秘化，被提高到天上，而地上的关系，则没有超出对当代的歌颂。就这样，复古国学作为合理的东西同不合理的东西，近代的东西同非近代的东西的矛盾的统一的特点，通过本居宣长就极为尖锐地呈现了出来。

复古国学以其特有的新的世界观出现在日本，引起了很多争论，特别是受到曾遭复古国学最强烈排斥的儒学的攻击，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等水户学派的儒学家们，都对本居宣长一派进行了不断的批判。儒学家们同复古国学家的这一论战，暴露出复古国学的理论弱点。特别是本居宣长的神道说中，有否定天御中主神作为造化神的最高神性的倾向，在关于“黄泉国”的观念中认为是肮脏的地界，人死后不论生前善恶均到此黄泉国，只能无可奈何。这对神学说来亦是消极因素，存在明显的缺欠和不足。

尽管如此，复古国学亦包括复古神道并未因此而衰微，反而更加广泛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平田笃胤，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心理，复古国学和复古神道在日本有了进一步的普及。

第四阶段是普及、发展阶段，也是复古神道的完成阶段。以平田笃胤、伴信友等人为代表。平田笃胤在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的复古神道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首先把本居宣长归诸产灵二神的造化原理归之于天御中主神，并认为它是“主宰宇宙万物”的，强调了惟一主宰神的观念。其次，他反对本居宣长所说人死后就赴肮脏的黄泉国说法，而主张人死后到大国主神所主宰的“幽事”世界，接受对生前作为的审判。最后，他试图将古典中的创世神话同天文学知识结合以创建独特的神学世界形象，从而完成了复古神道。

平田笃胤一面建立独特的神道说，一面还对儒教、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的排佛论同水户学派的排佛论结合起来，对明治维新时代的国权主义文化运动即废佛毁释有着重大影响，实际上是逐渐兴起的国权主义思潮的指导理论之一。本居宣长在复古国学的学术方面，则由他的忠实继承者伴信友等人，不仅继承了他的文献学方法，而且有所发展。

平田笃胤将古典绝对化，企图赋予复古国学以神学的体系，从而使复古国学越发地神秘化、宗教化。因此，到对待国际问题时，便主张日本是“万国的根本之国、崇高的祖国”，将日本神秘化，直至变成狂热的排外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复古国学与后期水户学尊王攘夷思想一起作为日本天皇制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柱，成为明治专制统治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复古国学一方面由于积极宣扬“大和心”、“真情实意”，将处于封建道德学影响下的日本人的感性，从中国儒家精神和佛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反映了日本人的人性的要求。但是，复古国学又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它将古代天皇制政权为了统治人民而神化天皇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作为古典，并据此演化出一整套思想体系，因而不仅孕育了专制主义、排外主义思想，而且必然伴随着神秘主义倾向，以至复古神道成为其突出的特点和重要的内容。同时，复古国学在批判儒教的表面上的合理主义甚至理性观点时，一味主张恢复“天地自然”、感情至上的人性，走上了否定一切合理、理性的危险道路。虽然复古国学理论上、实践上都存在诸多弱点和极不合理的东西，但因适应了幕藩体制崩溃前、西学东渐时西方侵略势力冲击日本，日本面临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社会面临激烈巨变的形势需要，国权主义、尊王论的兴起竟成大势，从而复古国学反而普及开来，对明治维新，对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对国家神道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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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

一、明治维新前后与西方宗教文明的传入

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而可能殖民地化的危险。为追求用科技来达到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的目的，已经在锁国的情况下开始引进兰学，吸收西方有实用价值的医学、地理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幕府末期，还吸收德、英、法等国的洋学。当时在自然科学方面承认洋学的“穷理”，开始表层文化的变革。

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幕府末期出现攘夷派与开国派的对立。幕府为挽救危机，应付外国侵略，组成一个以强藩改革派藩主和武士为主的幕府核心，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但在1859年实行开港之后，受到外来经贸的冲击，日本经济恶化，各藩尊王攘夷派开展倒幕运动。同时农民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至1865—1867年间，发展为武装暴动。各藩不断掀起武力倒幕运动，不断进行革命的内战，最后经过1868年战争（史称戊辰战争），推翻幕府的封建统治，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全国范围进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开国政策以后，为了维新国策——开国进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了欧化政策，着手改革政治、经济的体制，开始了中层文化的变革而渐及深层文化，以迎接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挑战。但是另一方面，旧封建武士出身的士族阶层为了继续维持其对政权的支配，不断地强化日本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性格，以抗拒西方的精神文明，所以日本吸收西方观念文化是在严格的封建结构制约下展开的。

可以说，远在幕府时代甚或更早就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文明。

如果说，在古代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大陆文明的传入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明的形成，那么中世纪以后同西洋文明的接触，则是日本文明走向新的历程的直接动因。

在历史长河中，某些偶发事件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后果。1543年（日本天文十二年），三名葡萄牙人从澳门乘船去暹罗（今泰国），途中遭遇风暴，被吹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海难使这些漂流至此的葡萄牙人有幸成为最先踏上日本列岛的西洋文明的代表，而他们携带的鸟枪也立即被种子岛岛主时尧所接受，很快便仿效制造出大批洋枪，从九州逐渐向全国普及。不久，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接踵而至，揭开了西方宗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篇章。“以后直到宽永锁国的一百年间，南蛮人（当时把葡萄牙人称为南蛮人——引者注）通过贸易和传教，把鸟枪等西方物质文明和称为耶稣会（当时把天主教称为耶稣会）的基督教文化带进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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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

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

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

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

的图式。而这一变化还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伴随天主教扩散开来

的西方历法、文字以及书籍、绘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更强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一时间，西方宗教在日本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但是，同所有异质文明体系接触的一般规律相同，东西方宗教交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震荡，而此时的日本处在专制统治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晚期，摩擦和冲突就来得异常剧烈，给西洋文明传入留下了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

天文十八年（1549），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沙忽略（Frasisco Xavier，1506—1552）来到鹿儿岛，不久北上京都后，又返回山口聚众布教，是为西方宗教到达日本之始。此后，许多传教士伴同西方贸易商船而来，天主教在日本西南部地区的势力迅速扩大。为了便宜行事，传教士们首先与当地大名往来，取得信任。而大名们为确保贸易的丰厚利润，也乐于同西方传教士交往。结果，西南地区出现了相丰后藩的大友宗麟、肥前藩的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等人信天主教的“切支丹大名”（当时对天主教徒的不确切音译为“切支丹”）。到了16世纪80年代以后，天主教在日本已经拥有15万信徒和200多所教堂，笃信洋教的大名们甚至还一度联合派遣少年使节团，到遥远的罗马去谒见教皇。

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大业后，考虑到宗教和贸易紧密相关，曾经采取过保护天主教的权益政策。可是，西方宗教势力扩大后，教义中的原罪意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夫一妻制度等思想观念，不仅与幕府赖以维系思想统治的佛教、神道发生冲突，还侵蚀和削弱着封建幕府的统治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像大村纯忠把自己的领地奉献给长崎教会，迫使领地内百姓改信天主教的极端做法，更令秀吉对西方势力的领土野心有所警觉。天正十五年（1587），丰臣秀吉改弦更张，宣布了《禁教令》，开始逮捕传教士和部分信徒。庆长元年（1596），有西班牙海员举报传教士假借传教名义行侵吞领土之实的侵略野心，秀吉闻言勃然大怒，立即逮捕了巴布斯基等6名传教士和3名修道士，以及17名日本信徒，在长崎以残酷的磔刑（撕裂肢体）将26人全部处死。

丰臣秀吉禁教以后，贸易活动并未停止。所以，锐意向日本传播信仰的天主教势力仍继续向日本西南地区渗透。不久，德川家康重新统一天下，由于深谙传教与贸易关系，德川幕府最初对西方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以便维护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经济贸易关系。于是，传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跃起来。据教会统计，1605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万人，并按照教会组织形成联络体系，反体制色彩逐渐增强。尤其是在丰臣氏旧臣势力相对集中的西南地区，潜伏着与政权分庭抗礼的可能。加之异质的西方宗教在传播中与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强烈的冲突，使德川家康意识到天主教关于上帝是惟一绝对神的排他性质，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势必冲击东方封建专制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如若听其矛盾进一步激化，发生直接冲突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于是，转而实行取缔西方宗教的政策。

1612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总督，要求停止传教活动。信中称：

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始自日本肇国。佛即神，神即佛，两者同一。固君臣忠义之道，坚守国家一统，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证明也……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包含在神意之中。此乃贵邦殊为相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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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家康开始在政权内部清除天主教势力。明令天领（幕府在各地的领地）内实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户的大名妻室当中有天主教嫌疑者，一律强迫改变信仰。拒不放弃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这一年，江户、京都、大阪、长崎都发生了冲击教堂的事件。

庆长十八年（1621），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与力冈本大八为收复失去的领地，加入了天主教，与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勾结，并收取贿赂。事情败露后，并牵连到许多秘密教徒。这一事件给德川家康以极大刺激，痛感天主教势力已然渗透到幕府政权核心，遂于同年12月23日，德川幕府向全国发布了第一道禁教令，痛陈天主教对神国日本的危害，明确了以严酷刑法镇压天主教的决心：

爰切支丹党徒，适来于日本，非啻渡商船而通资财。叨欲弘邪法，惑正宗，以改域中之政。……判天连党徒，皆反忤政令，嫌疑神道，诽谤正法，残义损善，见有刑人，载欣载奔，自拜自礼，以是位宗之本怀，非邪法何哉？实神敌佛敌也，急不禁，后世必有国家之患。……日本者神国、佛国，尊神敬佛，专仁义之道，匡善恶之法。有过犯之辈，随其轻重，行墨、劓、非、宫、大辟之五刑。
 
[3]



庆长十九年（1622）10月，幕府在京都将53名教徒处以火刑；翌年9月，又在长崎将555名教徒分别以火刑和磔刑处死。宽永元年（1624）以后，德川幕府屡次向长崎地方长官下达《长崎奉行之奉书》，即后来史家称之为“锁国令”的文书：

宽永10年（1633）取消朱印船贸易，禁止持有幕府奉书的船舶出海；

宽永11年（1634）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动的人工岛屿“出岛”；

宽永12年（1635）全面实行海禁，违者格杀勿论。

与之相伴的禁教活动也愈演愈烈。为了有效地鉴别出潜藏的天主教信徒，幕府的禁教官吏们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名为“踏绘”的方法，将带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浮雕的铁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个从圣像上走过，以便甄别出信仰洋教与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绝践踏圣像被逮捕。为了强迫信徒放弃“邪教”，皈依神道、佛教“正法”，酷吏们在上述五刑之外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罚折磨信徒。对于坚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别采用火烧、冻馁、半身掩埋、裸体倒吊并在颜面烫烙十字架等酷刑，直至用竹锯锯断头颅或以荆棘捆绑焚烧的极刑。
 
[4]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残酷的迫害引起了下层百姓的极大愤懑。宽永十四年（1637），岛原、天草农民不堪忍受苛政，在经济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之下，揭竿而起，爆发了矛头直指幕府统治的武装起义。17世纪初，曾经有一个叫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驱逐出境时留下预言：将来必定会出现一位具有神圣禀赋、通晓教义的16岁的童男，在流云飞逝、山野轰鸣、旌旗漫卷的动荡中，代表上帝来拯救万民。这一预言在天主教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产生了心理共鸣。起义的军民竟然推举出年仅16岁的天草四郎为“总大将”，打起绘画着太阳、十字架和圣杯的白色旗帜，把3000多信徒集结到岛原城中，竟然将神甫的预言变成为谶语。惊恐万状的幕府调集大批军队镇压起义，却迟迟不能攻克。而起义者们大多是皈依天主教的教民，他们环绕在具有奇理斯玛人格的灵异少年周围，把抗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同天主教信徒反对禁教的宗教斗争结合起来，在天上炮轰，地下挖掘隧道的猛烈攻势中，坚持两个多月，苦苦等待上帝拯救子民的奇迹。结果是悲壮地战斗到最后一刻，起义军弹尽粮绝，全部战死。

此后，幕府惧怕反抗苛政的民众会继续利用宗教旗帜再度团结起来，进一步加快了闭关锁国的步伐。宽永十六年（1639）7月，下达了最后一道锁国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天主教国家的贸易对手全部赶走，彻底禁绝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在禁教过程里，幕府陆续关闭了沿海口岸，仅仅在长崎一地的“唐人屋”与孤悬海上的出岛的“荷兰商馆”（有幕府武士把守的一条栈桥同长崎口岸连接），保留了对中国和荷兰的限量贸易，以解决国内对生丝、香料等贵重物品的急需。

在西方与日本的早期接触中，荷兰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国家。早在日本实行锁国之前，这个新教国家就极力挑拨和离间幕府同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关系。1610年10月，荷兰国王致信德川家康，指责“天主教之教士，假宗教神圣名义，旨在变更将军之伟大王国。他们建立宗派，将立即导致分裂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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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唆幕府驱逐自己的贸易竞争对手。锁国以后，荷兰人再三表明只从事贸易活动，决不传教，为此还“避免在公开场合祈祷和唱赞美诗，并卸除了基督教的一切外部标记”。不仅如此，当幕府军对岛原、天草起义军民固守的岛原城久攻不下，荷兰殖民者还不惜以炮击城墙，屠杀起义军民来取悦日本统治者，终于保住了自己在出岛荷兰商馆的贸易地位，成为300多年锁国中惟一的例外。到了后来，荷兰商馆也被迁移到出岛，由幕府官吏严加看守。不过，这个连接日本与西方文明的小小窗口，在18世纪中期以后竟成为“兰学”传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兰学已经“如滴油入水，布满全池”，在很大程度上为封建社会文化向新的历史阶段过渡产生了积极作用，给明治维新推翻幕府封建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这也是当年封建幕府的决策者们始料不及的。

19世纪中叶，俄罗斯的东正教传入，西方宗教在销声匿迹200年后再度出现在日本。1865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陆，而后基督教（新教）也出现在日本。由于近代以后历史变迁的特殊条件时移事殊，近代西方宗教的传播相对平稳。但是，由于传统宗教的巨大力量，以及日本民族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吸收的容纳程度的限制，直至今日，西方宗教在日本的发展仍然十分有限。总计150万左右的信徒（其中旧教、新教和基督教系统的新兴宗教各占1/3左右），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总人口比例中的相对数量都是微乎其微的。不过，西方文化影响全球的大背景下，青年中憧憬西方文化氛围，到教堂中举行婚礼者并不鲜见。但这与近世历史上少部率先接触并皈依和献身西方宗教，不惜以身家性命殉道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之初的激烈冲突，我们不仅掩卷沉思：地处东西方之间的日本民族何以用较轻的震荡便融入了东洋文化传统之中；而在西方文明时却需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呢？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果真存在相互排斥的“抗体”么？显然，答案是复杂的。这里既有纵向意义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因素，也有民族文明意义上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种主要原因发挥了活的社会功能：

首先，地理位置接近使日本较早接触到亚洲文明的主体，这一过程至少先于西方文明的注入1500年，而当时来自大陆的封建文化已经成熟完备，尚未完全脱离原始状态的日本处在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落差之下，对先进文明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渴求超越了本民族带有的排他性格。何况，分散落后状态下的氏族部落原本缺少成熟的“民族性”。

其次，由于日本民族本身就成长在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尽管后世生成的独特的民族文明同作为母本的大陆文明的流传几乎毫无拒斥。相反，倒是积极吸纳和保存中华文化的某些成分，并在民族化的改造过程中使自身的文明体系成为“东洋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至今日，日本文明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影子随处可见，传统文化中模仿改造的例证更是俯拾即是，以至有时很难区分和定性。

再次，特别是对近代以前的整体民族性来讲，与亲和东亚的倾向相反，对西方的文明持有“敏感体质”。这点就如同人类个体的行为方式遵循的准则：一方面是主体养成习惯，另一方面是习惯塑造主体自身。一个民族的精神、思维方式乃至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硬件”一经构建，改造它的过程就必然要经过惨烈的痛苦斗争。

最后，同儒家的中庸、平和、淡泊以及佛教的宽大、包容精神相迥，西方宗教的排他性质也是上述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西方文明抵达日本的背景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虽然西力东渐初期的海上马车夫们还不足以征服日本，但一旦船坚炮利，叩击国门的《圣经》就换成了宝剑。幕末“黑船”的炮舰政策下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是极好的证明。

当然，这里论述的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主要表现在封建晚期，近代以后的历史则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相对胜利告终。在今天全球国际化的“无疆界时代”，日本的文明在保持自身特征的同时，兼容了多种思想与物质成分，惟其如此在熔铸出当今既体现传统又极富现代精神的日本文明。

二、“兰学”的传播与科技文明的新兴

德川幕府以禁教为目的而推行的“锁国”政策，并未能截断日本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在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明仍可通过间接与直接两条渠道，进入日本。所谓间接渠道是指通过中国的汉译西书介绍西方的知识。在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为传教的方便，曾在中国编译、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知识的汉籍。在江户时代，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商船驶入长崎，载入包括书籍在内的大量商品。德川幕府除禁止天主教有关的汉译西书输入日本外，尚允许《职方外纪》、《几何原本》等汉译西书入境，从而传播了西方文明。所谓直接渠道则是指经过被允许进入日本的荷兰人和荷兰语书籍而获得西方的学问与知识。这就造成了“兰学”的传播与发展。诚然，名为“兰学”，但它未必就仅指荷兰的学问，而是经荷兰移入的近代西方学问的总称。

日本兰学的先驱者是新井白石（1657—1725）、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新井白石受第6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宣宠信，得以参与幕政。1708年，他曾审问潜入日本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获得有关西方的大量知识，并据此写了《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新井白石认为“彼地之学，只知所谓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者，尚未预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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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他把西方的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区别开来，认为前者虽属“形而下”，但承认其优越性而值得吸取，这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幕府儒官青木昆阳和医官野吕元丈则是在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于1720年放宽对洋书进口的限制后，接受其指令学习荷兰语的。他们分别撰写与翻译了《和兰话译》和《阿兰陀本草和解》等，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准备了语言知识基础。

前野良泽（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于1774年将荷兰语版人体解剖学著作《解剖图谱》（著者为德国人约翰·亚当·库尔姆斯）译成日文，书名《解体新书》。此事标志兰学在日本的形成。前野良泽于长崎购得此书的荷兰语本后，于1771年与杉田玄白、中川淳庵对照该书目睹解剖尸体，惊奇地发现该书图谱竟与人体构造不差分毫，遂立志将其译成日文。数人苦心切磋，历经四年乃成译作《解体新书》。此项事业不仅为日本人带来先进的欧洲近代医学知识，且在日本确立了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使兰学得与儒学、国学并驾齐驱，成为近世日本三大学问之一。

此后，前野与杉田的弟子大玄泽（1757—1827）于1786年在江户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兰学塾“芝兰堂”，培养了许多兰学者。大玄泽所著的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也为兰学的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江户，与芝兰堂齐名的还有桂川甫周和宇田川玄随开创的桂川学系和宇田川学系。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京都、大阪、名古屋和长崎诸城市的部分医生与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时人形容当时兰学的传播状况，如“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日本兰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小石元俊、桥本宗吉、志筑忠雄、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多利明、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平贺源内、山片蟠桃等人。桥本宗吉在大阪设立“丝兰塾”传授兰学。以后又有绪方洪庵在大阪建“适适斋”，培养兰学者。到幕末时，日本各地34所兰学塾培养了9000余名塾生。

兰学的传播使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开始有了崭新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尚不系统，甚至还有误解。但由于兰学的传播，“荷兰精于医术及诸般技艺，渐为世人所知”，
 
[7]

 而且他们了解到，不仅荷兰，“远西诸州”都能“学格物穷理，不为天性空言，虚谈妄说……且万巧精妙，为他州所不及”。
 
[8]

 于是，西方近代科技文明逐渐被移植到日本。

兰学中最主要的学科是医学。大玄泽受杉田玄白委托修订前述的《解体新书》，对该书详加注解并编制附录。1798年完成修订，以《重订解体新书》行世。1793年，宇田川玄遂翻译了当时著名医学家考特的医学著作（发表于1774年），名为《西说内科撰要》，这是日本人翻译的最早的西医内科著作。1825年，大玄泽翻译成《疡医新书》。1832年，杉田立卿著《疡科新选》。这些译著介绍了西医外科技术。日本人在吸收西医技术的同时，还大胆创新。1805年，华冈清洲使用自制的全身麻醉剂施行乳癌手术，成功地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全麻手术。此外，在眼科、产科、儿科等领域也出现日文译著，科别不断细分，奠定了日本西医的基础。与医学发展直接相关的是本草学的发展。该领域最早的译著是野吕元丈的《阿兰陀本草和解》（1750）。其后，又有大玄泽的《六物新志》（1786）、《兰畹摘芳》（1792）、桥本宗吉的《三法方典本草部》（1804）相继问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宇田川榕庵的《菩多尼诃经》。宇田川榕庵研究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著述，模拟佛教经典的文体写成《菩多尼诃经》，首先将林奈的植物组织理论介绍到日本。1783年，宇田川榕庵又写成《植物启原》，介绍了植物组织生理和林奈的植物分类法。宇田川榕庵的著述，开创了西方近代植物学在日本发展的道路。

兰学的另一重要学科是天文学。在这一领域最主要的成就是引进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地动说。此前在日本流行的是，儒家的天圆地方说和西方传教士介绍的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本木良永（1735—1794）先后写成《天地二球用法》和《太阳穷理了解说》。他认为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是旧学，而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是新学，并叙述了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和西方天文学概况。其弟子志筑忠雄潜心研究英国人凯尔的天文学著作长达20余年，于1802年编译成《历象新书》。该书在详细介绍太阳中心说的同时，还最早将牛顿的力学体系介绍到日本。该书的附录《混沌分判图说》在谈及宇宙起源问题时，还提出了类似康德与拉普拉斯星云说的独特理论。高桥至时是与志筑忠雄齐名的天文学家，后被幕府任命为主持编订历法的官员“天文方”。他与天文学家间重富一起，吸收西方天文学理论制成“宽政丁巳历”，于1798年取代已与天象不符的“宝历历”。1803年，他又撰成《拉兰德历法书管见》。拉兰德是当时法国一流的天文学家，可见日本人已接触到西方天文学最先进的理论了。

地理学也是兰学的重要学科。前述的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可谓日本人介绍西方地理学知识之滥觞。兰学传播开来后，本木良永于1771年译成《阿兰陀地图略说》，被誉为日本研究外国地理的“种本”。1788年，热衷兰学的福知山藩大名朽木龙桥（昌纲）写成并出版了西洋地理专著《泰西舆地图说》。该书参考了数十篇兰书原著，是当时日本人研究世界地理的权威著作。另一部集大成之作是，山村才助于1803年写成的《订正采览异言》。著者为订正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曾涉猎洋书32种、汉籍42种、和书50种。

兰学的传播还奠定了西方物理学与化学在日本发展的基础。志筑忠雄的《历象新书》已介绍了牛顿的力学理论，但还未将物理学从天文学中分离出来。1825年，青地林宗写成《气海观澜》，专门介绍物体性质和引力、光、雷、电、潮汐等物理现象，由此使物理学在日本成为独立学科。天保年间，化学亦以“舍密学”的名称而形成独立学科。宇田川榕庵于1837年发表的《舍密开宗》，可谓当时该学科的权威著作。

不过，兰学者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先进的西方科技文明，他们还凭借着有限的间接知识，试图描绘产生这些科技文明的欧洲社会制度的形象，而且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本多利明认为“国土之贫富强弱皆在于制度与教示”。
 
[9]

 他认为英国虽地处孤岛，气候寒冷，物产贫乏，但终于能成为强国，其原因即在于有大力发展生产与推进海外贸易的“劝业制度”与“海洋涉渡制度”。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使兰学者们对“华夷”观念和中国崇拜发出疑问。司马江汉说：“如称支那为中国，吾邦为苇原中津国，似无不为中央之邦矣。”然而“若由天定之，则应称赤道下之邦为中央。”
 
[10]

 渡边华山进而认为西洋各国“艺术（即技术）之精博，教政之羽翼鼓舞，似为唐山（指中国）所不及”。
 
[11]

 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作为文明之理想国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了。

西方文明的新形象以及兰学者对西方社会合理性的初步认识，还使一些兰学者对封建制某些根本原理提出异议，触发了他们改革社会的要求。司马江汉已提出人类平等观点。他说在西方国家“贵称天子、诸侯，卑为农夫、商工。然若由天定之，同为人也，非禽兽鱼虫”。而在日本“上由天子、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食，皆人也”。
 
[12]

 即他认为，作为社会的人来说，虽有地位高下之别，但作为生物的人却是平等的。在强调社会等级身份差别的时代，突出不同等级的人的生物共性，显然包含有对封建身份等级制度进行批判的因素。身为田原藩家老的渡边华山还运用他的兰学知识，“由兰书中抄出万国之国体、政务、人情、世态等”，
 
[13]

 打算用于改革藩政。

少数兰学者还借助有关海外形势的新知识，敏锐地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民族危机，并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建议。林子平在1786年和1791年先后刊行了《三国通览图说》和《海国兵谈》。他不同意日本四周皆海无外患之忧的传统认识，指出“自江户之日本桥迄中国与荷兰，乃无边界之水路”。
 
[14]

 主张建立海军和加强海防，尤其是江户湾的海防。他还察觉到俄国对日本北方领土怀有野心，建议加强对北海道地区的开发。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则提醒日本人注意英国对日本的威胁。

兰学是日本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产生的新学。兰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樊篱，开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文明。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不应仅归因于他们个人资质的优秀。兰学的形成不但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且是日本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不过，兰学者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主要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当时的日本人还不能走出国门，因而他们的间接认识难免肤浅。而且，兰学主要是在部分医生和知识分子中间，作为以医学和自然科学为中心的学术而传播，其社会政治思想还很不成熟。尽管如此，封建统治者仍不能容忍兰学显露出的批判色彩，所谓“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就曾担心地说，兰学“为好奇之媒，或生恶果”。
 
[15]

 从18世纪末起他们开始镇压兰学。经前述的“宽政异学之禁”和“西保尔德事件”（1828）、“蛮社之狱”（1839），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兰学受到镇压。其所余力量也被官学化，将其存在与发展限制在幕府容许的范围内，使其成为服务于幕府统治权力的御用学问。

三、儒学与洋学的冲突与嫁接

在日本，对兰学（洋学）的拒斥，不仅是幕府，一些儒学者也持拒斥的态度。其典型是后期水户学派。后期水户学派，一般是指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前半期在水户藩形成的儒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藤田幽谷（1774—1826）、会泽正志斋（1782—1863）、藤田东湖（1806—1855）和德川齐昭（1800—1860）等。

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初传日本，乃至西方列强叩关，民族危机阴影开始笼罩日本，后期水户学派的儒学者颇有危机感。“北溟黠虏，窥窬神州，常有图南之志。”
 
[16]

 从18世纪末开始，日本人首先感到沙俄南下的威胁。此后，英国商船也出没日本沿海。仅在1822—1824年间，就有10余艘外国船接近水户藩沿岸。后期水户学者形容日本当时的处境是“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以为“天下之忧，熟甚于此”。
 
[17]

 他们的警告，在当时的确具有唤起民族危机感的进步作用。但是，关于如何对付外患，其对策却缺乏前述的兰学者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人对策的进步性。他们未能提出现实的民族防卫主张，反而引进神道与国学的“神国”观念为中心的国体论，高唱日本至上主义，顽固地拒斥西方近代文明。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水户学者把对外危机首先看成是道德危机和文明危机，担心随着西洋近代文明的传入和外国人的到来，“邪教”（耶稣教）传入日本会“灭裂人道”，乃至“以夷变夏”。既然外患主要是道德危机和文明危机，那就要靠道德与文明的批判去解决。会泽正志斋认为，“攘夷”之“大经”在于“明夏夷之邪正”即“明国体”。
 
[18]

 照德川齐昭的说法，则是“明神皇之大道，拒夷狄之邪教，为海防之要也”。
 
[19]

 什么是日本的“国体”呢？就是天皇制的永久性（所谓“万世一系”）；祭政一致，政教一致；“以武建国”。在水户学者看来，就严守“大义名分”的纯洁性而言，日本甚至胜过屡有“易性革命”的中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他们认为把明、清称为“华夏”、“中国”都是“昧于名义”、“不达大体”的“任意谈说”。
 
[20]

 因而只有日本才是最优秀的国度，世界的中心。这样，后期水户学就通过引进“国体”观念，把儒学的“华夷”思想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水户学者认为只有攘夷才能维护“国体”。会泽正志斋在1825年著《新论》，其中说：“用海内全力，以兴膺惩之师，使丑虏屏迹窜形不敢近边，庶几不忝国体矣。”
 
[21]

 这种思潮在幕府政策中的表现是1825年发表的《异国船坚决驱逐令》。它命令全体大名，如发现外国船，即使是要求补给燃料与淡水的，也要毫不犹豫地予以驱逐。

后期水户学者如此张扬“明国体”、“锁国”、“攘夷”的空论，并非仅仅因为昧于国际大势，而是怀有十分现实的政治目的。水户学者视基督教为寇仇，就是由于“夷蛮戎狄……云世人皆友也，有混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概视以友之恶风俗”。
 
[22]

 唯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会“煽惑民众”以致动摇封建身份制度。

为“明国体”，除“邪论之害”，防止“以夷变夏”，后期水户学者不仅反对与欧美国家通商，反对基督教，也反对“兰学”的传播，认为它与佛教、俗儒和“耶稣教”一样都危害“国体”。会泽正志斋的《新论》说：“近时又有一兰学者，其学本出于译官，不过读阿兰字，以解其语耳，本无害于世者。而‘耳食’之徒，谬听西夷夸张之说，盛称扬之，或至于有著书上梓欲以夷变夏者，及他珍玩奇药所以奇目荡心者。其流弊亦至于使人反欣慕夷俗，异日使狡夷乘之以蛊惑愚民，则其复变狗羯膻裘之俗，孰得禁之。”
 
[23]

 藤田东湖也作《弘道馆记述义》（1842年？）说：“近时又有兰学者流（世之修西洋学；非天文医术之徒则译者舌人之流，大抵无识，不达国体，舍此从彼，亵天慢神，其为害不可胜言，……）或唱说曰，西洋教法，其流非一，今彼之所奉，与国家所禁不同。呜呼，是不惟皇家之罪人，亦幕府之罪人也。抑亦周孔之罪人也。”
 
[24]

 维护幕藩体制的政治目的，以及与现实脱节的西洋文明观，使后期水户学成为蒙昧主义的“华夷”思想复兴的逆流。

然而，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给日本的有识之士以极大的冲击。惊叹之余，“圣道”抵不住大炮的严酷现实使他们沉思，“何故堂堂仁义之大国清国败于无礼不义之丑虏英国？”
 
[25]

 并由此对后期水户学的西洋文明观和锁国攘夷论投以怀疑，进而力图探求克服民族危机的新对策。在1853年美国的巨舰大炮威逼国门强迫日本“开国”后，他们的探求就更有紧迫感和现实意义了。而且，“开国”后，不仅是“兰学”，英、法、德、美诸国的学术和思想也涌入日本。当时被总称为“洋学”。这时的“洋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西方近代哲学。但是，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挑战，日本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一些儒学者仍将西方文明视为旁门左道加以排斥。后期水户学者会泽正志斋继续顽固地反对西学。在1857年弘道馆正式开馆时，有人建议教授西学，正志斋激烈反对，说西学是“神圣之道之大害”。
 
[26]

 朱子学者大桥讷庵（1816—1862）写了《辟邪小言》以传统的朱子学理气论，批判洋学不懂朱熹的“穷理”，对西方近代文明大加挞伐。但是，也有不少儒学者，认为应嫁接儒学与“洋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夷之术防夷”；或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说如此才“符合三代治教”。其代表人物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

佐久间象山（1811—1864）在鸦片战争前，是笃信朱子学的，以“程朱纯粹之学”的信奉者而自任。鸦片战争后，佐久间象山的思想发生巨变。他首先认识到西洋各国的大炮与炮术要比中国和日本强得多，说：“当今武备莫过于是。”
 
[27]

 为了“知己知彼”，他从34岁开始学习荷兰语，每日仅睡眠2—3小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读完他人需要一年才可读完的荷兰语文法书。然后大量阅读荷兰语的科技书和兵书。他还运用所学的知识，亲自参与制造大炮，分析矿泉水，制造玻璃、磁石、电池、照像机等。通过学习与实践，他逐渐倾倒于西方科技文明。他从“国力第一”的观点出发，主张为了“以夷之术制夷”而引进、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他批判儒学的华夷观念，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说：“清朝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貊，而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
 
[28]

 他开始抛弃儒家的自然哲学，主张以“西洋实测之学补大学格致之功”。
 
[29]

 不过，这并不意味他完全抛弃了朱子学而倒向洋学。他是以朱子学的“格物穷理”思想作为媒介来解释摄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必要性的。他虽说：“为学之要在格物穷理。”
 
[30]

 但同时又指出：“西洋穷理亦符合程朱之意，故程朱二先生格致之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依程朱之意，西洋学术皆吾学之一端，本非他物。”
 
[31]

 不过他对“格物穷理”的解释已逐渐脱离朱子学的传统，已将其解释为近似于近代科学的实验或实证的方法。在对“格物穷理”再解释的过程中，佐久间象山首先强调了宇宙间“理”的同一性和普遍性，评价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也是具有普遍性的“理”的体现。他说：“宇宙间实理无二。理之所长，天地不能异，鬼神不能异，百世圣人亦不能异。近来西洋所发明之许多学术，要皆实理，皆足以资吾圣学。”
 
[32]

 依照象山的说法，“穷理”的方法不是内省的方法，而是重“实测”和“实验”，是根据“能归结为规则的证据”，一步步地去把握世界。象山屡屡使用的“实验”概念，已不是以往那种实地见闻考察的意思，而是指有目的地设定人为条件，从而把握对象的规律性或因果关系。这实际已是指近代科学意义的实验。他还指出“洋证术乃万学之基本”，
 
[33]

 认为数学是诸学科的基础。这表明他已认识到数学方法在发展近代实验科学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社会观、伦理观领域，佐久间象山未能超出儒学的范围，继续宣扬“贵贱尊卑之等级，天地自然。礼之大经有之”。
 
[34]

 他的思想倾向被凝结为一句话，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技术）”。
 
[35]

 佐久间象山的这一思想深受中国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影响，与当时中国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是一脉相通的。

横井小楠（1809—1869）则通过重新解释儒学思想，试图引进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他具有深厚的儒学教养。1839年至1840年，还曾前往江户，结识了后期水户学者藤田东湖，并深受其影响。但是，在横井小楠读了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后，随着他的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知识的增加，小楠逐渐认识到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在1860年写成的《国是三论》中，横井小楠对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在美利坚，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曰，因天地间惨毒莫过于杀戮，故则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一曰，取知识于世界各国，以裨益治教为务；一曰，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政法治术，以至于其他百般技艺、器械，尽地球上称善美者，悉取为己有，大扬好生之仁风。”
 
[36]

 这里表达了横井小楠对华盛顿的尊崇之情，并积极评价了华盛顿建国以来美国的“和平主义”、资产阶级民选制度和努力吸收外来文明的进取精神，以为在美国已荟萃了世界上的“善美者”。他还十分赞赏英国的议会制，他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
 
[37]

 他称赞俄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说：“俄罗斯及其他各国，不唯广设文武学校，犹设病院、幼儿院、聋哑院，政教悉由伦理，无不急生民之所急。殆至符合三代治教。”
 
[38]

 横井小楠赞赏美、英与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为了解决幕末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危机。他力图以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典范，为日本社会的改造寻求出路。然而，横井小楠的这些新思想，也未采取与儒学相决裂的形式，而是以重新解释儒家思想的姿态表现的。横井小楠以儒学的“天下为公”与“民为邦本”的思想为媒介去评价西方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把“天下为公”等民本主义思想解释为近代民主主义。横井小楠的价值判断基准是儒学的超越性的“道”，他认为日本与西方各国在超越性的“道”面前，是平等的存在。照横井小楠的说法，所谓“道”是“三代之道”，并进而说：“于尧、舜、孔子之道之外，世上无道。”
 
[39]

 如前所述，横井小楠称颂美、英、俄诸国政治制度的理由就是它们“符合三代治教”。他提出的改造日本社会的纲领是“返回三代”。当然，横井小楠所说的“三代之道”的内涵已与传统儒学的“道”的内涵不同。在小楠晚年时，他曾明确地说：“我辈虽信此道，然与日本、唐土学者之学有天渊之别。”
 
[40]

 但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对儒学的某些再解释，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复兴儒学。他们使用的语言虽古色古香，但所要说出的内容却是崭新的。他们不是在复古而是在革新。而且在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生活的时代，西方的近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仅是初传日本，他们也不得不以有限的“洋学”知识去合理地再解释儒学的范畴与思想，试图调和西方文明与儒学。而且，利用传统价值基准肯定新的行为策略的做法，在新旧交替即人们的认知重组时期，还能发挥缓和新旧冲突的作用。总之，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佐久间象山与横井小楠嫁接儒学与“洋学”的尝试，是有进步意义的。

四、“文明开化”与西方人文思想传播

“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是明治维新后新政府为推进日本现代化所提出的三项重大政策，实为近代日本的建国纲领和基本方针。在整个维新改革时期，三大政策是指导日本进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和建设的总政策和总方针。

1871年11月20日，明治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为全权副使，组成48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另有留学生59人同行。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一行由横滨启航赶赴美欧访问、考察，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和瑞士等12个国家，认真考察了各国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文教、风俗习尚等方面的情况。在长达20个月的考察、访问中，使团实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眼界大开，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必须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移风易俗，改革教育；并决定从本国国情出发，效法西方，认为“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1873年9月，使团成员回国后，重新改组了政府，使团主要成员更牢牢掌握政治实权，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骨干，决定了日本以后发展的大方向。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在1873年宣布地税改革前，明治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如废除以往对种植作物品种的限制，废除关于土地买卖的禁令及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1873年7月28日，政府发布《地税改革条例》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而拥有土地所有权者。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

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殖产兴业”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殖产兴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为此，帝国政府除进行地税改革而获取必要的巨额土地税收入之外，还实行货币金融政策，始而大量发行纸币，继而又提高税率、增收新税，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对人民进行双重的盘剥，还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大量资金；对外则通过向亚洲近邻国家实行侵略和掠夺，获取资金。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1868年至1880年期间，主要是采取大力创办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以1880年11月《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起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明治政府自1880年起，立足本国实际，指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并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逐步减少以至停止这种人才引进。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很注意实用实惠，摈弃了盲目性。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1886年至1890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到甲午战争（1894年至1895年）前后，日本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间几乎翻两番，且以出超为主。

在日本明治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中，“富国强兵”是其三大政策之一。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于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天皇。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1838—1922）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推进，以及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的克服，日本的“富国强兵”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对内实行专政和镇压，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在对内谋求迅速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采取了“远交近攻”、“失之西方，求之东方”的策略。同时，对西方列强则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但是，从岩仓使节团出使美欧、修改条约谈判受挫后，外务卿寺岛宗则（1833—1893）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努力亦一无实效。1879年继任的井上馨（1835—1915）外务卿的修改条约方案也遭到反对，遂实施“鹿鸣馆”外交这一媚外政策，但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直到英俄关系紧张、英俄均希望拉拢日本之时，日本才采取利用英俄矛盾发展自己的外交方针，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同英国签订了《日英新约》，即《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提高部分海关税率，大致除掉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日英新约》的签订，在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标志着日本基本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又表明它完成了发动对外侵略的甲午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日英新约》签订后的第9天，日本就鸣放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明治政府还从成立伊始就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通过1869年的“奉还版籍”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结束了封建分裂局面，1885年改行内阁制，1889年开设国会，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体制。同时还在1869年至1876年间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了封建身份制，实行“士族授产”，用赎买政策最后取消了武士特权，促使其向工商业主和雇佣劳动者转化。

明治政府推行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均与“文明开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是建设日本近代文明的必要措施和重要内容。可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转折点，也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开始。近代文明的突出表现，则是“文明开化”政策的提出、制定和全面贯彻实行。“文明开化”政策的提出，是长期以来，西方宗教文明传入，特别是兰学、洋学发展和科技文明新兴的必然结果，尤其是明治维新运动的开展，实现了文明开化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文明开化”政策的目标在于学习和赶超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大国，“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批判、取代封建观念和旧习俗，即“五条誓约”中的“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从而走上现代化道路。

“文明开化”不仅是明治政府为实现日本现代化所提出的方针政策，而且是明治时代在日本颇为流行的口号。它是涉及面极广的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化运动，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科技教育，而且涉及思想文化、道德风尚、风俗习惯乃至个人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规范等方方面面。诸如近代工厂的兴建、大农业机具的使用，铁路交通和轮船通航，电报邮政的运营，对西方政法体制的模仿、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以及安装煤气灯，鼓励穿西服、吃西餐、建洋房、理短发，等等。

而“文明开化”的中心内容则是推进近代启蒙运动和兴办近代教育。其具体步骤则是派出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进行教育改革、雇用欧美技术专家和教师、引入和提倡西方生活方式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文明开化”的思想指导者是以于1873（明治六年）年成立的“明六社”为中心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是文明开化的积极宣传者和身体力行者。它是1873年9月，由从美国回日本的森有礼联络一批学者、官吏创立的，1874年3月公开开展活动，并发行机关刊物《明六杂志》。每月1日、16日聚会。其主要成员有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享二、箕作麟祥、森有礼、神田孝平等30多人。这是一个洋学家集团、启蒙思想家组织。他们或是曾赴欧美的留学生，或是幕府的洋学机关开成所的教授。他们以《明六杂志》为主要阵地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和学问，以翻译和宣传西方思想家的著述和思想为主要方式进行启蒙活动。

正是借助了“文明开化”的强劲东风和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活动，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明治初年至明治十年（1868—1877）约10年期间，这一时期主要是英法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的吸收和传播时期。主要思想家穆勒、孔德、边沁、斯迈尔、韦兰、巴克尔、吉本、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被介绍、翻译到日本，其理论和思想被广泛传扬。英国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家穆勒的影响尤为巨大。他的《自由论》、《议会政治论》、《经济学原理》和《功利主义》等著作均被译为日文出版。当时“无论在私塾，或在学校，必有他的一二著作被当作教科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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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自由论》一书更为流行，知识青年几乎无人不读。

法国的“天赋人权”政治思想被移植到日本，并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以威兰特的《伦理学》为依据，建立了启蒙自然法则的结构。《劝学篇》在篇首就写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予了身心的活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
 
[42]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也指出：“自由权乃天赋之求安宁幸福之最重要者。”强调“人类天赋任意自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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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个人的独立的重要性。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独立不羁、自由活泼的精神，只有“人民的独立精神”才是“文明的精神”。他的著名命题“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概括了“人之平等”与“国之平等”的关系。这就是说国家平等之理是人人平等之理的自然扩展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乃人之集合体，……既然一人向另一人加害属无理，二人向二人加害亦不可有理。百万人、千万人之道理亦然，事物之道理不因人数多少而有异”。因此，人的平等并不是“形态之平等”或表面上的平等。而是“权理之平等”，即超越了表面强弱关系的“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之相同，国家之间的平等亦是超越了表面富强贫弱的“基本国权”的平等。世界上的国家，当然有文明和未开化之种种相异，但“以今日国家富强之势，强行加害于贫弱之国，无异于力士以腕力扭折病人之手，于国之权义所不可容也”。从这一观点出发，福泽谕吉进而阐明了国际间应通行的“权理通义”：“日本亦然，西洋各国亦然，同于天地间，共沐一日轮……彼此人民既情意相同，应我有余物则给彼，彼有余物则我取。互教互学……互达便利，互祝其幸。从天理人道，互相结交。于正理面前，非洲黑奴亦应敬畏。于正道面前，英美之军舰亦不足恐。若遭国耻，日本国中之人民，不余一人舍命保护国之威望，此乃一国之自由独立。”福泽把个人能否独立提高到一个国家能否独立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为了抵御外侮、保卫国家，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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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进而把人际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扩展到国际的即国与国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已发展“天赋人权”为“天赋国权”思想了。福泽宣传的这些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有很大影响。当时很多青年均是读了福泽著作后受其影响和鼓舞而走上争取自由民权道路，投身民权运动的。其中著名的就有植木枝盛、德富苏峰、中村重右卫门等。

在这一时期，穆勒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亦在日本广泛传播，并且被日本启蒙思想家接受后，提出带有日本特点的“人世三宝”伦理思想。福泽谕吉在他的另一部著名启蒙力作《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提出：“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今天，正是我们日本与外国人争利讲理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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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周，针锋相对地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的道德，提出了“人世三宝说”：人世三宝即健康、知识和财富，这是天赋予人的，人追求三宝乃理之当然。他吸收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论证了追求幸福的财富的正当性，指出：“人欲修道德，则必始于尊重自己的三宝。”而这不仅是个人行动上及与他人交往上的道德之本，也是社会及政治上的道德之本，而且还是政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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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孔德和穆勒的实证主义亦在日本广泛传播，日本启蒙思想家吸收后，提出了“实学”。福泽谕吉宣扬实证主义，批判儒教国学等“虚学”，主张民众均学习读书、习字、地理、历史等有实用的学问，提倡学习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实学”。他在《劝学篇》中写道：“立志求学，充实力量，先谋个人的独立，再谋一国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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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为明治10年代（1877—1887），即在“明六社”解散，《明六杂志》停刊以后，启蒙思想家们的启蒙活动逐渐停止，进入了斯宾塞进化论哲学广泛传播时期。当时，留美归国后出任东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外山正一等人，依据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以东大为中心鼓吹进化论哲学，被称为“大学进化论”。斯宾塞进化论哲学本身就具有两个侧面，在日本则被两大思想营垒各取所需的解释阐发，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斯宾塞进化论所强调的人的自然权力与“天赋人权”相通，其代表作《社会平权论》，被自由民权论者视为“自由民权的教科书”，广泛传播。而斯宾塞进化论又依据适者生存的法则，企图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合理化，日本专制主义官僚派思想家则以此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依据，反对“天赋人权”说。

在这一时期，卢梭的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其思想也被系统地引进吸收，对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于1877年被服部德译出，出版时改题为《芦骚氏民约论》。1882年中江兆民又以《民约译解》为题，将此书译为汉文并加注出版。中江兆民亦以“东洋的卢梭”著称于世。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强调的人民具有反抗权和革命权的思想，为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对此，明治政府的专制官僚们担心英法思潮的传播会进一步威胁到自身的统治，遂将日本文化吸收的方向转向了德国。

第三个时期为明治20年代（1887—）以后，这一时期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德意志近代哲学思想有了广泛的传播。黑格尔哲学吸引了很多日本青年，井上哲次郎、坪内逍遥等有名学者当年都曾在东京大学听过系统的讲授。1887年德国学者布塞受聘在东京大学主讲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90年井上哲次郎留德回日后，在东大执教33年，他系统宣讲了德国哲学，力图综合德国国家主义与传统的儒学道德，表现出露骨的反启蒙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色彩。

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不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要著作均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而且受到日本启蒙思想家们的广泛介绍和大力宣传，并在全面系统学习各种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著书立说，建立富有日本特色的理论和学说，故社会影响极大。中村正直翻译斯迈尔的《自助》，以《西国立志编》为题出版，该书被青年广泛阅读，影响了几代人。他强调天助那些自助者，“自助”者意味着有能力自主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自助”精神是人们获得智慧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自助”时，该国家便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本书在日本成为最受欢迎的书之一，据说曾销售100万部，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重印发行，被称为“明治的圣书。”

福泽谕吉始终博览西洋群书，始终细究日本的事情，参照威兰德的《伦理学原理》，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穆勒的《议会政治论》和《自由论》，写出了著名的《文明论概略》（1876）。而他的《劝学篇》（1872）则更为普及，总计销售340万部，当时日本总人口约3000多万，平均10人一册，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象。井上毅曾这样形容过福泽谕吉著作的影响力：“福泽谕吉的书一出，天下少年靡然相从，撼其胸膛，浸其肺腑，父不能制其子，兄不能禁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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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富兰克林的《自传》一书，对日本明治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著名思想家富兰克林在该书中反复强调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歌颂了效率、惜时、勤俭、守信和敬业等美德和观念。在1878年明治皇后翻译了富兰克林的“十二美德”，并将其改编成朗朗上口的传统日本诗文形式出版，流传甚广，有人还将其改编成歌曲，一时成为全日本的流行歌曲。富兰克林的“十二美德”成了明治时代的新口号。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诗人正冈子规，在身患肺结核时还阅读了富兰克林的《自传》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作家岛崎藤村在年轻时担任乡村教师时就曾使用过富兰克林的《自传》授课。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自传》传播和影响的深广程度。

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传播的轨迹和阶段性。从明治初年开始，边沁、穆勒的英国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法国的“天赋人权”思想和卢梭的法国自由主义人权说，英国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斯泰因、比特曼的德国国家主义，黑格尔、哈特曼、康德等的德国观念论，奥伊肯、柏格森的理想主义等先后在日本传播，被消化和改造吸收。但几经冲突和选择，日本执政者终于在明治二三十年代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国国家主义和传统的儒学道德的结合上。凡英法系统的思想，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说等均受到排斥，而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则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五、西方政法体制的模仿与创造

明治维新揭开了近代历史的新篇章，“百事维新”的内容之一，就是要确立新型国家制度，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司法体制，为迈向近代资本主义强国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证。

明治政府实施维新新政后，首先颁布了《政体书》，仿照“太古官制”建立起“太政官制度”。在太政大臣之下试行公卿、参与议政的领导体制。明治四年（1871），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废除封建时代261个藩分封割据的落后体制，将全国划为3府302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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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建立了适合近代国家需要的中央集权管理的建制，为进一步推行资本主义改革创造了条件。此后，日本开始逐步摸索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日本对西方政法体制的学习引进有一个逐步认识理解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的倒幕运动到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天皇始终是新政权凝聚力量和证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一面旗帜。在明治初期的维新志士看来，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要在日本建立近代天皇制度，使日本成为天皇主宰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保全天皇至上权威的愿望，维新运动的领袖们开始走出国门，到西洋文明世界去寻找适合日本生存发展的国家体制和法制建设的道路。

明治四年（1871）政府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有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许多政府主要成员的庞大使节团，到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俄国考察近代工业国家所必须的管理知识和运营体系。使节团在对西方国家体制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中，深深感受到建立法制社会对于跻身列强行列的紧迫性和促进新型国家成长的必要性。

鉴于引进西方政法体制的紧迫性，岩仓使节团出访期间，留守政府也曾经探讨开设国会与编纂宪法事宜，但后来因“征韩论”政变告吹。使节团归国以后，建立近代政法体制问题再度提上日程。囿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绘制国家发展蓝图和法制建设规划的政治精英们，将天皇对国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先人的基本前提，然而在如何建立法制社会和天皇地位问题上却出现了两种意见分歧。在争执双方中，较为保守的佐佐木高行一派认为：日本与西方“国体有异，不可不制定天皇陛下亦决不能改变的大法典”，坚决反对设立民选议院和实行共和制度。被后世赞誉为维新三杰中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主张实行宪政，认为“随着民主思想的浸润，社会开明进步，日本的君主政体将不可固守之”，因此必须采取促使社会前行的方针。但在具体操作上，后者亦未跳出“天皇国家”的窠臼。认为国家体制发展的步骤必须是渐进的，目前的立宪政治当是“君主英断”，“切不可妄拟欧洲各国君民共治之制”。说穿了，不过是权宜地为日本天皇制国家披上一件近代法制的漂亮外套，以适应国际社会接纳和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通过形式上的“脱亚入欧”，争得进入近代强国行列的入场券。

在具体操作上，日本起初认为英国的法律制度过于烦琐，不适合日本社会的情况，而法国的《拿破仑法典》比较适用于日本社会。19世纪70年代起，首任司法大臣江藤新平组织留学法国的人员翻译法典，还专门聘请了法国著名法学家布瓦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inade）为政府顾问。明治七年（1874），左院着手编纂宪法。两年后，明治天皇降旨元老院议长栖川宫炽，命其起草宪法草案。可是不久爆发了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自由民权运动，激进的自由党人在高唱法国式自由民主的同时，与政府对立直至掀起武装起义。政府很快平息了骚乱，但对完成政法体制的道路和形态的认识上发生了极大变化。“到明治十三年（1880）完成了修正案，但仍然没有得到岩仓具视的赞同。以岩仓具视为首的当权派，虽然迫于形势，原则上不能反对宪法的制定，但却想要尽量限制民权，以维护政府的专制主义；明治十四年7月，他提出意见书中说，英国式的宪法不适合日本国情，许多地方应该向普鲁士宪法学习。后来不久，由于政府许诺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为期召开国会，所以不能不开始认真地进行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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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君主在立宪中的超然地位，政府于1882年3月派遣负责起草法案的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平田东助等人再度出使欧洲。经过一年多考察，伊藤等人在充分比较分析欧美国体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状况，向国内报告了政策建议：着力建立西方政法体制，“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明确了仿效带有明显封建君主立宪制色彩的德意志帝国为蓝本，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方针。通过考察，他们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法学家那里掌握了如何促使国家实现近代化，同时又尽可能保存君主制统治的经验，还以重金聘请了德国专家到日本协助制定帝国宪法。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这部近代日本赖以存在的国家根本大法，大量抄袭和照搬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在第一章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注明：“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依照普鲁士法律，集中国家最高权力于天皇一身，“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条规行之。”（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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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一体制下，天皇超然于法律之上，神圣不可侵犯。而内阁须向天皇负责，议会则形同虚设，天皇俨然如同封建时代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

从国家体制来看，明治宪法颁布以后，日本在形式上采用了国会立法，内阁执行行政，法院处理司法事务的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制度。但同时，在实质内容上有规定在日本天皇是为国家统治主体，议会和内阁只不过是协助和辅弼天皇的机构，而法院也只能在天皇的名义下，代表天皇行使审判权。

至于公民权利，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Gesetzevorbehalt）原则，就是说，公民的各项权利是在法律框架内被给予的暂时的权利，天皇制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以简单的立法形式撤回给予的权利。事实上不必存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同样，宪法之下的民法和刑法也十分保守，几乎是德国威廉法的翻版。

在酝酿宪政推动近代国家建设的同时，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在司法制度方面，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近代法律体系。首先，在中央机构里增设了“司法省”，旋即又在“司法省”下设立了东京法院以及6个区级法院。1872年，制定出《司法职务定制》。这部近代日本最早的司法制度法律规定了设立司法省法院、府县法院以及区级法院等各级审判机关，还规定了“检事”（检察员）和“代言人”（辩护人）等职务。1875年，日本设置了“大审院”作为当时最高审判机关，制定了相应的《大审院诸法院职制章程》和《司法省检事职制章程》。1876年，又制定了日本律师法前身的《代言人规则》，但“规则”毕竟不是法律，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明治政府编纂的法典是从刑法开始的。1880年，由法国人起草，日本制定出最早的刑事诉讼法——《治罪法》定出检察官的职权，确立了“国家起诉主义”和“起诉独占主义”原则。由此，国家承认了刑事被告的辩护制度，使近代法律制度初具规模。

1890年，日本《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由德国人洛斯勒（Hermann Roesler）等起草的法律相继诞生。1898年《民法典》和修改过的《刑法》出台，至此，日本近代司法制度确立起来了。

六、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

明治维新揭开了日本近代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如何把一个历经千百年封建统治的落后国家改造成资本主义近代强国，仍然是横亘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励精图治的明治政府打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根本方针。而实现三大政策的基本前提之一，便是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以便完成工业和军事的近代化。换言之，对于明治初年百废待兴的日本社会来说，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日本民族素来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江户时代中期名为“寺子屋”的私塾已经相当普遍。据说19世纪中叶日本男子识字率达到了45％；而女子也达到了15％，成为亚洲国家之首。同一时期，兰学也在迅速传播。明治元年（1868）3月，政府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与世界”。第二年，政府设立了文部省，以求实现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同年12月，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有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许多政府主要成员的庞大使节团，到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和俄国考察近代工业化所必须的管理知识和运营体系。岩仓使节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及欧美的12个主要发达国家，就“有关政治诸形态、各国法律、司法行政、国家间的政治平等、教育方法、宗教制度以及其他西欧文明的各种问题提出咨询”，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提出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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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许多是对振兴科学技术和建立近代教育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报告。

实地考察中，岩仓使节团痛感日本教育的落后状况是羁绊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木户孝允在给国内的信件中痛陈：“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止十年后之弊病，惟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惟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惟真正在于教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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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就必须超越脱离实际的东方传统思想。他们认为“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骛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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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分比较分析了欧美等国教育体制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状况，向国内提出政策建议：在追赶西方列强的过程中，日本应当仿效和学习法国学制为宜。在具体做法上，采取“育伟才于大学，开民智于小学”的重在两头，带动中间的政策，力争尽快完成教育领域的近代化过程。岩仓使节团的政策建议引起明治政府高度重视，也得到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多年来，受到幕府压抑的民间办学热潮迸发出来，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一个全民重视教育的思潮迅速形成了。

明治五年（1872）8月，政府公布了旨在建立近代教育体制的《学制》，明令“自今以后，一般之人民必期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按照《学制》规定：立即在全国废除封建等级为基础的差别教育，以“四民平等”为原则，采用机会均等的义务教育制度；以“立身为本”和“治产昌业”为教育目的，注重具有发展产业实用性的实学。在教育行政区划方面，当时计划仿效法国做法，在全国划定八大学区，下分32个中学区，以及210个小学区。关于学校经费方面，当初决定废除过去由官府供给学费的旧制，作为国民义务原则上由民众自己支付学费。结果强制收取的学费使贫苦农民苦不堪言，个别地区甚至酿成了反抗行动。政府只好加大教育投资，1873年文部省经费达到143万日元，为当时政府各省之首。同一年，政府还公布了《小学教则》，普及四年制义务教育，仿照当时法国体制，建立起普及文化为目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的近代教育新体制。据统计，明治六年（1873）日本共有小学12580所（其中公立8000余所，私立4500余所），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46％。而到了1879年，政府修改《教育令》时，小学校总数达到28205所，学童数量翻了一番。“到了1907年，日本人就已经能使几乎所有的孩子上学。同一年实行了小学六年男女混合制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小学以后，还有更高一级的教育体制：男女分校的五年制中学，以及与此平行的初等技术学校；然后是只为男学生开设的三年制高中，它相当于德国的文科中学或法国的公立中学；与之平行的是高等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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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等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完成。

同初等教育相对应的高等教育是近代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政府下大力气发展大学教育事业。明治十年（1877），政府在旧开成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扩充起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东京帝国大学。设置了法学、文学、理学和医学四个学科。不久，又增设了研究生院。1897年，创办了京都帝国大学，1907年在仙台建立了东北帝国大学；1910年，在福冈建立了九州帝国大学；1918年，在札幌建立了北海道帝国大学。至此，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网络。除中央政府的大力投入外，也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积极投入教育事业。1868年，福泽谕吉把自己幕末开办的私塾改为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大学；1882年，政治上失意的大隈重信筹建起东京专门学校，后来成为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不久，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中央大学先后建立，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近代高等教育体系。

与此同时，政府还着力推动实业教育，根据工矿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依照轻重缓急，努力培养高级技术、管理人才和大批高等技术工人。明治五年（1872），兴建了培养应用技术工人的“工部大学校”。为了有的放矢地培养中下级技术工人，又通过了《徒弟学校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法规，形成了不同等级的技术专科学校。为了解决技术学校的经费，专门为传授应用技术的学校的经费补助立法。此后，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依照《实业教育费用国库补助法》，有效地开辟了一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人才培养渠道，促使各都、道、府、县建立起相应的技术工艺学校。

对于追赶近代文明的日本来说，招聘外国教师到国内执教和派遣留学生到海外直接吸取先进的知识技能，无疑是一条便利的捷径。政府拿出高于当时内阁大臣薪金数倍的巨额资金，聘请外国教员到日本执教，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到派遣留学人员到海外直接吸取近代化急需的知识、技能，以便尽快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早在幕府末年的动荡时期，西南诸藩就已经开始向海外派遣人员，以求解决掌握西洋技术的燃眉之急。明治四年（1871），政府制定了《海外留学生规则》，规定：“官费留学生由文部卿统一选定，费用由国家统一支付。”前述岩仓使节团出访时，就曾经安排了59名留学生随行。1875年以后，政府改变了此前分散派遣的做法，由国家统一选拔留学生，所学专业的选择也集中到国家急需的理工科领域，特别注意当时欧美发达国家不同学科的发展状况，注意把留学人员选派到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以吸取尽快掌握该学科的知识，直接吸取科学前沿成果。总的说来，是区分基础科学于应用技术，将科学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点放在德国和法国；对于工科人才则以英国作为重点。分析表明，明治年间日本留学生的分布大体是：学习物理、化学、地质的学生大多在德国；学习数学、化学、建筑的学生以法国居多；有志掌握机械、冶炼、造船技术的留学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则是到英国去学习、深造。政府还对派遣人员加强了管理，严格规定了留学之后的归国服务和任职的条例。应该说，明治政府在选拔、管理留学人员的一系列措施收到了良好结果。明治时期派遣出国的绝大部分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活跃在科技、教育和工矿企业乃至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对推进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发挥了极大作用。

当然，日本近代教育体制中，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由于明治维新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保留了大量旧体制的残余，在政府看来推动近代教育只是促使国家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手段，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维护天皇制国家的繁荣昌盛。因此，近代教育本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几乎与发布《学制》同时，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了《教育大旨》，用至高无上的“诏敕”明确规定学校的教育“要专事阐明仁义忠孝”，从政治上束缚学生的思想，着力培植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在明治政治家们这一思路的延长线上，国家控制的近代教育体制移植侧重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的引进，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局限在有助于国家机器建设的法律、经济方面。比较而言，西方哲学思想领域中的民主、自由精神在近代教育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恰恰是这种不健全的教育把日本引向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近代教育在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轨迹中也负有一定责任。

七、西方艺术精神的摄取

明治维新以后，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目标，学习西方主要是科技文明和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政法和教育的制度。实行“文明开化”之后，逐步传播人文科学思想，也大量引进了西方文艺精神，但是未能及时消化。这是因为作为推进近代政治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不重视文艺，视文艺为不实之学，乃至视小说有“四害”，即所谓玷品行、败闺门、害子弟、多恶疾。再加上文明开化期在明治10年前后，又再兴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江户戏作文艺，文艺传统所带有的惰性，不能适时地具备接受西方文艺精神，尤其是西方美学新知识的能力，因此文艺上的近代改革处在滞后的状态。

于是，西周、中江兆民、菊池大麓等启蒙活动家，选择作为文艺结构核心的美学作为文艺启蒙的突破口，吸收正在风靡欧洲的实证主义理论，以及孔德、密勒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先将美学作为“佳趣论”列为哲学的一个分科，将诗和音乐、绘画、雕刻、书法统称为“雅艺”，强调文艺“不重理而重趣”。在这个基础上，西周写出了日本第一部独立的美学专著《美妙论》，以及《百一新论》，第一次将美学作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称作“善美学”。他强调“善”就是美，“和”就是美，“节度与中庸”就是美。由此可以看出，西周注意将引进的西方美学思想，根植于东方美学思想的土壤之中。接着中江兆民译介了维龙的《美学》，并在序论中强调一切艺术都是通人情的，将艺术方法分为“摹拟美人之迹”、“务求其似真”和“将感慨表露于外”，初步从理论上阐明了艺术之美的意义和本质。菊池大麓译介《修辞与文采学》，除了介绍西方修辞学之外，还运用心理学的美学来探讨语言种类和效果，以及诗的本质和分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东方美术学者劳诺洛萨在日本发表了题为《美术真髓》的讲演，提出文艺“以娱乐人心，使人的气质和品格趋于高尚为目的”的美学观。总之，作为文艺的启蒙，新的西方美学在日本的传播，对于引进近代西方文艺思潮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日本引进西方近代文艺精神，受到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比如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残存浓厚的封建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以及日本近代文艺史上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后进性，使日本近代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比西欧近代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晚得多，启蒙文艺思潮足足晚了两个世纪，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也晚了近一个世纪才传到日本，而且与西欧在文艺上由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潮的发展序列不同，独具自身的发展规律。具体地说，日本文艺在启蒙思潮之后先是写实主义思潮，尔后是浪漫主义思潮，并且出现重层现象，两者都未达到成熟，就受到社会现实的沉重压制，未能达到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写实主义思潮那样成熟的程度，就受到西方自然主义思潮的强大冲击。自然主义思潮兴起不久，又受到反自然主义思潮的严厉批判。而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发展的过程，还混杂着间断地出现的反西方文艺思潮，比如拟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思潮等。

首先引进的西方文艺思潮是写实主义文艺思潮。原因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期以浪漫主义作为主要文艺精神，到了成熟期就向写实主义方向发展，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期，就向封建的绝对主义过渡，日本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未能形成，就首先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其标志是坪内逍遥写了《小说神髓》，直接引进维龙的美学观，提出了“真”和“写人情”作为文艺的基本理念，以及“艺术的最终目的所在，则不外是使人赏心悦目而已”，也就是愉悦美的情绪，这反映了文艺观念的革新。但逍遥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的现实反映论，其缺陷：一是只注意真实的技巧，而忽视真实与典型的关系；二是将现实与理想分割，排除现实主义创作的表现理想，就是著名的“无理想论”；三是注意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引进心理分析学，但在实践上未能运用这一近代艺术的重要的表现力。

二叶亭四迷吸收俄国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以及对人生与社会关注的精神和把握近代人性的自觉和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与继承逍遥写实主义文艺理论，写了《小说总论》，就写实主义文艺论提出了下述观点：一是主张文艺上“凡有形（现象）必有意（本质），意靠形而表现，形靠意而存在”；二是说明“难解的无形之意，唯有由感动而感得，而寻常人容易感得者，乃是美学之功也。故曰，美学是以感情穿凿意”；三是提出文艺的“虚实论”，认为文艺是通过具体的特殊的“实相”（形），将普通的绝对的“虚相”（意）具象化，就有必要“模写”（写实）。四迷就逍遥未触及的现实主义在现象和本质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作了补述，但也未能系统地阐明写实主义创作的表现理想，即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和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典型化来表现作家的理想。

从上述逍遥、四迷的写实主义理论来看，他们引进了西方写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并各自有不同的选择，但在理论上都存在不完整性的缺陷，同时在创作实践上，包括四迷的写实主义奠基作《浮云》，在批判日本近代文明的同时，其所塑造的人物也明显地留下“多余人”的软弱性格，而且还出现过砚友社那种“似是而非”的写实主义，被形容为“穿洋装的元禄文学”。

随写实主义文艺思潮之后引进的，是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其先觉者是森鸥外。鸥外与逍遥围绕“无理想论争”之后，大力引进哈特曼的美学理论体系。他翻译了哈特曼的《审美论》，并与大村西崖根据哈特曼的《美的哲学大纲》编著了《审美纲领》，首先批判了朴实的写实论，强调了艺术的感情因素，艺术与伦理道德的非从属关系，两者是与理论哲学分立而并存的；其次主张艺术美易于脱俗，和理想较为接近；再次将“无意识”哲学思想延伸至美学，认为官能的感受性可分为“梦寐意识”和“醒觉意识”，而艺术家依靠想象招致“梦寐意识”，与“醒觉意识”相互作用而产生空想。从“无意识”之境投到空想之境，就达到“神来”的艺术境界。鸥外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乐观主义，其艺术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就是从这里酿造出来的。在实践方面，鸥外主导翻译出版了西方诗集《于面影》，第一次用日本语表达西欧诗的浪漫精神，又赋予哀韵的悲调，多少抹上东方的感伤情调，并且在修辞上尝试融合传统的技法和西方的技法，表现了日本古典美。此外，森鸥外创刊《栅草子》，宣言“以审美的眼，评论天下的文章”。他还创作了小说《舞姬》三部曲，充满了自由的空气，呼唤了自我的觉醒。鸥外的努力，不仅给移植西方近代诗和近代小说带来了机运，而且为引进西方的浪漫主义艺术精神开辟了道路。

其后创刊《文学界》的人们憧憬西方文明，接受基督教的精神主义，特别是艺术上的人道主义的洗礼，并且深受拜伦、爱默生等的浪漫主义艺术精神的刺激，以精神解放作为他们艺术上的目标，确立以基督教文明为媒介的个性和自我的精神。北村透谷的《内部生命论》就体现了前期浪漫主义这种艺术精神的特点。《内部生命论》直接受到爱默生的《自然论》和《大灵论》的影响，以神、自然和自我三者一致的自然观和哲学观作为基础，企图在与通过自然显现的神直接“冥契”（对某种东西的灵感）的个人内部生命中，寻求神秘的“感应”来作为创作的灵感。因而他强调艺术上的所谓灵感，是“对人的精神即内部生命的一种感应。这种感应再造人的内部生命。这种感应再造人的内部经验和内部的自觉”。也就是说，艺术的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表现人的“内部生命”。因而艺术的价值，首先表现在个人的主观热情上，表现在个人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精神上。

引进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精神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人物，就是高山樗牛。樗牛与北村透谷的自我确立之超越物质而倾向内部生命不同，他为了适应日本从政治到精神文化偏向国家主义的国情变化，企图在当时的国家体制内寻求自我的实现。这种幻想破灭之后，他便倾倒尼采的本能主义，以获取贵族式的自我满足。他在《自然儿》、《性欲的发动》等中反复说明“夫性欲发动之甘醇，乃天下之至美也”。他在《论美的生活》更进一步强调“所谓幸福，就是本能的满足。所谓本能，就是人性的自然要求。满足这种要求，就是美的生活。道德、理性都不及作为人生至乐的性欲的满足。道德的极度也就无道德，美的生活即满足人性的本能要求，就会发现极至。道德、知识是相对的、外在的，很难安稳的；而美的生活是绝对的、内在的，超越于义理之境”。实际上，樗牛是将尼采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加以发挥，而形成自己的“本能生活绝对论”的，即他着力强调主观的满足和自我本位的绝对价值。坪内逍遥说他把尼采主义当作满身伤痕的天才，来玩弄轻妙的讽刺的笔，都是从同样的立足点出发的（《马骨人言》）；鸥外甚至挖苦他是“没有爪，也没有牙的尼采”（《续心头语》），这就成为后期浪漫主义裂变的基本特征。

可以说，日本引进西方浪漫主义艺术精神起于近代日本史的特定时期即日本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继启蒙思潮、确立现实主义理论之后开始形成的一种时代思潮和文艺思潮，它是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其哲学思想基础，以对青春的热情和对艺术的憧憬来支撑而展开的，具有反封建的共同性格，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又有其不同的特征。

日本浪漫主义思潮也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其基本特征是，追求自我的完全解放，追求个性和个人情绪的完全解放，近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本质的不同，就是确立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文化的中心地位。作为近代思想的日本浪漫主义思潮，首先是以人的尊严为基础，主张彻底尊重人性、个人的感情，以发挥人和人的力量取代借助神和神的力量，来寻找自身的创造力。同时扩充自我，争取思想感情上的自由。这是尊重人和个性的必然归宿。可以说，日本浪漫主义含有从封建遗制和封建道德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欲求，在冲破束缚人的精神的封建樊篱中表现出一种勃发的活力。也就是将反封建作为自我解放的实现，并以自我对抗非我，以精神对抗物质，以理想对抗现实，用美好的理想来代替自我面临的不满的现实，创造理想中的人生。

浪漫主义在树立人这个新权威时，必然向旧权威挑战并与之斗争，而推进斗争的主体就是人的个性和自我，就是全面肯定现代人的存在的最基本的东西——自我的主体。所以它非常重视自我主体的真实，重视内部自我的觉醒。日本浪漫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脱离外部生活，超越物质、现实和理性的境界，依靠内部生命即精神生活来理解人的本质，这奠定了日本浪漫主义的自我主体形成的基础。

日本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充，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对艺术自由的追求。所谓艺术自由，是自由而直接表现观念上完全解放被时代和现实压抑的自我，自由而直接地表现生活感情和表白个性实感。所以，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多从主情性出发，尊重感情的因素和感情的开放，始终尊重人的感情的真实，并通过艺术纯化人的内部生命。

日本浪漫主义在哲学思想上实现彻底的自由主义，在精神上追求自我的完全解放，而在艺术上则强调人道主义及其本身的价值，企图通过内部生命的发展深层之发现，来导致对人的肯定，同时在主观和空想中着力美化现实，在自我内心世界中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世界，一个超越现实的、比现实更高的、理想的艺术世界。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基本特征是，日本浪漫主义虽然接受到西方的近代艺术精神，特别是基督教文明精神而生成，但它与古典的传统艺术精神保持血脉的联系。以《文学界》为中心的浪漫派的人们就非常爱好平安时代以《源氏物语》、《枕草子》为代表的女流文学，以及中世以西行、芭蕉为代表的禅文学。他们将古代文学的物哀精神与中世纪的隐遁思想，同奔放自由的现代浪漫精神相融合，其继承古典的浪漫性格，从他们的厌世悲歌带上几分佛性这一点上就充分显现出来。

可以说，日本浪漫主义思潮是伴随着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而跛行发展的，不可避免地育成其软弱和妥协的性格。它们追求扩充自我和个性自由，而扩充自我主要是尊重主观的感受，却缺乏理性的分析；尊重个性自由，却对个性中残存的封建意识思慕和执著；提高人的尊严，却又过分强调人的绝对价值，把自我提高到高于一切的不适当的位置，且将自由与解放的要求停留在观念世界、精神世界上，即没有完成真正意义的自我确立和自我解放。这样，它们面对社会和人生，虽然保持着一定的爆发性的冲动，但却又耽于虚幻的理想，寻找灵性的依托，只能在幻梦的世界探索自我与个性的解放途径，最后疏离现实，在内心创造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且将现实生活与艺术分离，以艺术作为享乐，难免走向唯美主义、颓废主义。

总的来说，在引进西方艺术精神的时期，日本近代社会仍然残存封建体制，封建意识渗透在日本文化的深层，以盲从为美德，缺乏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这严重地阻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自我是闭锁在封建的框架内。再加上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较晚，是时西方自然主义鼎盛，日本引进浪漫主义是与自然主义同步的。这样，日本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先与拟古典主义对立，后与自然主义抗争，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形象一点说，它们是在夹缝里生长的，未能像西欧那样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因此，日本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积极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伸展。更重要的原因不能不联系到日本社会发展的条件：明治维新后，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赖以维持的构成基础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是绝对主义天皇制和封建家长制；在思想上，自由主义发展时间较短，不够充分，软弱无力。上述多种的因素不得不使日本面对西方的近代艺术精神，作出一个个不同的选择。

可以说，日本近代艺术精神的发展，反映了日本近代自我的觉醒、悲哀、苦闷与迷惑，反映了日本近代文明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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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和洋文明的冲突与归宿

一、和洋文明冲突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

从战国·安土桃山时代日本文明最初接触西方文明起，即开始了和洋文明的冲突并贯穿日本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至今亦尚未结束。当然，和洋文明的冲突是与日本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同时存在的，而且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和洋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主导地位不同，冲突的表现形式亦有所不同。

在和洋文明早期接触阶段，其轨迹是从惊奇、利用到警惕、排斥直至激烈冲突而基本拒斥。1543年9月23日，载有3名葡萄牙人的中国帆船因遭风暴漂流到日本鹿儿岛南方种子岛南海岸，3名葡萄牙人抵达日本而揭开了和洋文明接触的序幕。日本人对3位“天外来客”惊奇之极，而对其所携的洋火枪尤感惊异，岛主重金购下后令人仿制，很快在日本普及开来。日本人称洋火枪为铁炮，至今在种子岛南端还立有“铁炮传来纪功碑”。从“铁炮传来”起，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迅速将以天主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入日本，史称“南蛮文化”或“切支丹（基督的音译）文化”。从此天主教在日本迅速广泛传播近百年。但从丰臣秀吉执政后，因担心天主教和西方先进技术传播会增强诸侯割据实力而对自己统一日本、加强统治不利，故于1587年颁布传教士驱逐令，更于1597年2月在长崎处死26名传教士及信徒。1598年取代丰臣的德川家康亦于1614年大肆禁教，家康的继承人秀忠、家光则采取了更严厉的禁教酷刑等，并从1633年至1639年连续发布五道锁国令，除保留与中国、朝鲜、荷兰极有限的贸易外，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往来。在约220年之久的锁国时代，虽不断有叩关的俄国、英国、美国的船舰接踵抵日，但一直受到日本的严厉拒绝，直到1853年美国培里“黑船来航”，才得以叩开了锁国的日本大门。

禁教、锁国，是西方文明波及日本列岛时，和洋文明冲突的集中表现。

在日本导入西洋文化阶段，即兰学、洋学在日本兴起时期，日本强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仅局限于表层文化层面，而对西方精神文明则基本上采取拒斥态度。其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东洋”道德西洋艺（艺，指自然科学及技术）。

在大量移植和消化阶段，即明治维新后日本由吸收物质文明发展到部分吸收西方制度文化、精神文明时期。在该时期，多次出现欧化风潮与传统回归的交替，从而使和洋文化冲突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在近代日本文化内在结构的各个层面、层次上展开了全面的冲突。

在并存融合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占领日本、推进民主改革为起点，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为标志，走向国际化为目标的整个过程（五十年来这一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在这一阶段，和洋文明的冲突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

上述四个阶段，即接触、导入、移植消化和并存融合四种形态、四个时期，并非只是纵向顺序以时间先后为区分，亦不是决然割裂的，而是互相交错，彼此相关的，而且在和洋文明的各个不同层面的相会时，都在不断地重复着，即从表层至中层、中层至深层都经历着这四个发展阶段，这一分阶段冲突的程式是在不断螺旋式循环、发展的。不到最终达到和洋文化完全融合与定型，这一过程是不会完结的。

之所以会在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接触伊始，即开始了和洋文明的冲突，而且直到今天亦未能结束，当然与日本文化结构有关，冲突是与并存、融合同时存在的，而且是从表层、中层直至深层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推进的，而最终，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最后最深刻的原因在于日本深层文化心理因素。

和洋文明最初接触时期是以禁教、锁国这种最严重冲突的形式告终的。一个自古以来具有吸收外来文化良好传统的日本民族，为何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如此断然的拒斥态度？经长期探讨，国内外学术界认为主要是政治原因，如丰臣秀吉比织田信长思想保守，掌握政权后害怕大名们增强实力，看到天主教广泛传播担心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加之葡萄牙、西班牙确有靠传教士开路而夺取殖民地的先例，从而加重疑虑、为加强防范亦决心禁教。特别是岛原、天草两个天主教活跃地区的农民于1637年进行的宗教起义，树起了耶稣大旗，屡创幕府军队，震惊了德川幕府，最后以出动13万大军并借助荷兰人的大炮才镇压了这次起义，因而幕府更视天主教为大敌，最后决心坚决锁国。

但进一步考察和深入思考，亦应明确承认和看到，和洋文明的冲突亦是导致禁教、锁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在接触西方文化前，已有兴盛发达的神、佛、儒三教，尤其是具有较强抵制异文化功能的朱子学的地位逐渐强化，这些已成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必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基督教相信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相信上帝是天地间惟一的主宰者，又是万能的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宣传上帝和基督徒有如君臣关系，教徒如能为上帝效劳，则升天堂；如违背上帝，则将下地狱，受到永劫的苦罚。因而教徒在被迫要在皈依上帝还是对君父尽道德这两者中择一时，只能毫不迟疑地选择皈依上帝。这些信仰中自然有不少与神、佛、儒三教，特别是神道教的思想矛盾相异之处，宗教文化冲突不可避免，而其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则对这些冲突起着决定性的重大作用。

丰臣秀吉在1587年颁布驱逐传教士令中，即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是神国，由天主教国来此传播邪法是不适宜的。德川家康亦在1612年致西班牙总督的信中明确宣称：“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始自日本肇国。佛即神，神即佛，两者同一。固君臣忠义之道，坚守国家一统，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之明证也。”“仁、义、礼、智、信之理，亦皆含于神意之中。此乃与贵邦实为相殊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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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613年的传教士驱逐令中，更明确地指出，天主教是“神敌”、“佛敌”，如不速禁，必贻害国家。从丰臣、家康所表述的禁教以至锁国的原因，可以窥探出和洋文明冲突的某些文化心理因素。

在导入西方文化时期，和洋文明冲突、融合集中反映在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的主张中。象山在《题一斋先生遗墨》一文中说：“汉人所未穷知，则以欧罗巴之说补之。”“只以汉土之学不免空疏之议，而仅以西洋之学则无道德义理之研究。”他的著名诗句：“东洋道德西洋艺，匡廓相依完圈模，大地周围一万里，还须缺得半隅无。”形象地刻画出他的中心思想和主张：担心日本民族精神和传统观念受冲击，故对西方精神文明是基本拒斥的，即使在吸取西方表层文化时，考虑的亦是借西方文化，以便继续维护日本的道德义理。桥本左内则表述得更为通俗明确：“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更强调了必须保持传统道德精神。这种冲突亦是十分复杂的，西方文化不可能只局限在表层上的东西才发生影响，日本亦会感受到，即使是吸收表层文化，而文化的穿透力是颇强的，必然向中层甚至渗透到底层文化领域，而一旦接触到精神文明方面，则仍会基本拒斥，从而影响到表层文化的吸收融合。这种此消彼长，逐渐浸润的复杂局面亦持续了很长时期。

到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运动的开展，西方文化潮水般涌进日本，和洋文明冲突深入到中层甚至深层。这时期，和洋文明冲突以两种极端的形式交替着：欧化主义风潮中，“全盘西化”论铺天盖地，对日本文化是全面否定，甚至极端到要对日本人种亦进行改造，这种冲突是二者择一的有西化就要抛弃日本文化的最尖锐形式；反之，此后又会长时间出现复古思潮，兴起国粹保存运动，大肆猛烈地攻击欧化，反而更强化了日本传统文化。到20世纪最初10年至昭和初年约20年间，又重新出现西化热潮，大众传媒开始形成、生活方式亦提倡西方化，政治上更出现了“大正德谟克拉西（民主）运动”，要求普选权，实行政党政治等。然而从30年代开始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文化上的排外主义亦随着对外侵略战争的进行而愈演愈烈，大力提倡日本主义，不断要求清除西方文化影响，直至发展到法西斯全面统治体制的确立，“国体明征（明确）”运动、“近代超克”论的喧嚣，思想统制的无孔不入是这时期的象征性事件和表现。

和洋文明的冲突除了极端的交替、拉锯之外，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都有所表现。如经济方面，日本一度引进大农机具，大办农场，经过摩擦斗争后还是在传统农业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出“明治农法”，才稳定地发展了日本农业。在政治上、明治宪法的两重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学制改革和《教育敕语》无不体现出和洋文明冲突、融合所凝聚的二重性。

在战后并存融合期，和洋文明的冲突更在深层文化展开。美国占领日本，推进民主化，变革天皇制、家族制和废除贵族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改革，尤其是以政治、历史、文化观念上对近代天皇制的批判，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革。传统的价值观受到猛烈的冲击。在占领时期，原有的信仰、价值体系整个崩溃了，接受美国文化虽有一定强制性，甚至亦有新的极端形式即主张美国化的倾向出现，亦即有主张废除日语使用英语者，有主张日本干脆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者。日本人精神心理均处于虚脱状态，日本文化遭彻底贬斥，无力与备受崇拜的美国文化较量，确实是日本的第二次开国。随着新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天皇发布“人间（格）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以及民主化改革的推进，日本传统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变，美国文化滚滚而入，真可称之为战后日本美国化时期。

到6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在文化上日本人的情绪和心理上又进入了新时期，又开始从新的视角审视日本文化了。原来已毫无冲突表现力的日本传统文化，又重新在和洋文明冲突、融合中复活了，出现了又一次的日本回归现象。但这已是在高层次上的回归，主要不表现出排外倾向，而以高度重视日本自身文化为标志。

但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而出现的文化方面的日本回归，亦有另外的消极因素在滋长泛滥。纪元节复活后改名为建国纪念日尚还有些托辞，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皇国史观的复活和扩散，朱子学回归的文学论等这些传统主义思潮的出现，反映出当前日本社会心理的非合理成分在扩大增长，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值得人们关注。于是，在日本又有人提出应该实行“第三次开国”。此话听起来不甚顺耳，却值得在和洋文明冲突、融合模式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日本民族认真思考。

二、废佛毁释与东西方宗教的对立

佛教于3世纪传入日本后，经过奈良、平安两朝与日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及至镰仓时代逐步完成了民族化的历程。从南北朝到丰臣秀吉统一天下，历代武家政权推崇禅宗，更使得佛教在民间深入普及。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后，为了禁绝天主教的传播，极力推行使百姓皈依佛教信仰的“改变宗门”政策。宽文4年（1664），幕府制定出由佛教统摄百姓信仰的“寺请制度”，规定只有持有佛教寺院出具的“寺请状”（也叫“寺请证文”），证明确为某某佛教宗派的檀徒（施主）的百姓才具备合法身份。这一措施使佛教寺院成了为幕府代行户籍管理职能的机构，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佛寺的檀主，佛教几近国教地位。

不仅如此，德川幕府还将神道、儒教实际划归佛教管辖，佛学随之成为显学，进而参与世俗政治生活。不久，德川幕府分别执掌幕政的“三奉行”中，由临济宗僧侣崇传担任了“寺社奉行”（掌管全国寺院，兼领关东以外地区幕府领地诉讼）地位高于负责首府民政诉讼的“江户奉行”和管理幕府财政的“勘定奉行”，因而被时人讥讽为“缁衣宰相”。然而，获得特权非但不能使僧侣们勤于精进，反而令他们滋生出仰仗官府权势的疏懒性情。久而久之，难免趋于腐化。事实上，“江户中期以后，诸宗派生活稳定，僧侣逐渐流于安逸，醉心于角逐僧官、僧位和营造富丽堂皇的寺院，轻视教义的研习与戒律的修持，佛教界在教理及信仰上均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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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沉沦衰败的颓势相反，长期以来憎恶佛教骄奢无为的神道、儒教势力在振作自强的同时，掀起了排斥佛教的浪潮。17世纪初，江户大学头林罗山（1583—1657）追慕程朱遗风，率先著书立说，贬斥佛教，宣扬儒道。其门人弟子秉承师命，使批判佛教的风潮逐渐兴盛。到了宽文年间（1661—1672），已经形成了儒佛相争的局面。加之具有将军继承人资格的“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会津的扑带谱代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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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科正之等权臣崇信儒教和神道，及至元禄年间（1680—1703）就已经形成了儒、佛二教并行局面。

与此同时，神道教派也乘势发展力量，力图改变以往俯首听命于佛教的状况。吉川惟足（1616—1694）及其弟子山崎谙斋（1618—1682）放弃了往昔的神佛会通理论，树立起反佛旗帜。山崎倡导“神儒合一”，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教义结合起来，创立了“垂加神道”，聚集了6000名弟子，论证佛教违背日本国体。江户中期以后，神道改革，“复古神道”。到了天保年间（1830—1844），平田笃胤等人进一步鼓吹神国思想，大力抨击佛教。儒教和神道在思想领域反对佛教的活动，为日后“废佛毁释”风潮埋下了伏笔。

安政年间（1854—1859），西方殖民列强进逼日本，腐败无能的德川幕府在西方列强面前节节败退，先后签定了辱国丧权的“安政五国条约”。空前的民族危亡激起大批维新志士奋起发动了“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一系列武装斗争，直至推翻幕府封建统治。由于佛教长期堕落为德川政权的寄生物，二者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使佛教在幕府封建统治大厦坍塌时，难免衰落命运。尤其是明治政府建立后，打出“王政复古”、“神武创业”等旗号，高扬神道以恢复天皇权威。结果，长期受到幕府庇护的佛教顿失所恃，不仅丧失了往昔神圣的光环，还成了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时期受到冲击的对象。

明治政府奉行神道国教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要通过神道教化使以往武家时代幕府的庶民成为近代天皇制度下的臣民，相形之下佛教自然受到贬抑。据大隈重信回忆，当时“为了恢复上古天皇亲政的局面，则不能顾及佛教这一印度、支那传来的教法。儒教也是一样。就是要追溯佛教、儒教传入以前的日本，改变神佛实际上混为一体的状况，实行神佛分离。毋宁说，这是势在必行的措施”。所以，虽然当时天皇的敕令与政府的公告里并无“废佛毁释”这种直接打击佛教的号召，但是“神佛分离”、“禁止二者混淆”的前提就是压制佛教，将其从以往的至上地位拉下来。

1867年11月，居于维新政权核心地位的岩仓具视在顾问玉松操等的建议下，决定“废绝就典”，恢复“神官职”。为此，发布了《神官再兴之布告》，准备实施神佛分离计划。1868年3月11日，明治政府再次发布《太政官布告》，号令全国：

此番王政复古，以神武创业为基，恢复诸事一新、祭政一致之御制度。故而首先御再兴神官，复兴诸般祭奠仪制，布告此旨于五畿七道诸国，立归往古，止诸家执奏配下之仪。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皆附属神官，今官位初立，万端诸事，悉听命是官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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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神官政令形式命令所有神社的神职人员更改服饰，告诫他们“此番王政复古，为一洗旧弊计，诸神社之中以僧人形状服职之别当、社僧等当恢复旧饰……”要努力通过“蓄发”、“净衣”和废止“八幡大菩萨”、“牛头天王”之类神佛含混的叫法，取消神道中的佛教成分，向国民宣传“自神代以来贯穿日本历史的惟大神道”。

翌年元月，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宣布大教诏书》，诏告天下曰：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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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政府向全国各地派出“宣教使”，督察废止神佛混同局面的进展，以便从佛教中剥离并抬高神道。

明治政府扬神抑佛的政策取向对社会上酝酿已久的排佛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治元年（1868）伊始，隐歧藩开始废佛运动，平田笃胤的门人亲信捣毁寺院，强使檀主立下“誓血文书”脱离寺院，称为神道信徒。同年4月，京都比睿山延历寺，遭到寺院属下的近江国日吉山王神社人员冲击。双方的争讼官司打到政府宗教管理的弹正台，结果政府偏袒神社一方，冲击寺院的行动反而受到鼓舞。进入夏季，排佛风潮遍及全国。奈良、伊势、佐渡、富山、松山等藩也先后发生了捣毁佛寺事件，一些公卿、官吏还联合排佛势力迫使佛教寺院“自行申请撤消”，或伪造官令逼迫寺僧“废寺归农”，甚至有人放火烧毁诸国寺塔，或因恐怕火灾殃及临近街巷而未付诸行动。在运动最为激烈的富山藩，原有1630座寺院被废止或合并为7座，僧侣被迫还俗。骤起的灭佛运动使日本佛教真言宗、天台宗、日莲宗、曹洞宗受到极大打击，净土真宗则因“非僧非俗”受灾较轻。废佛毁释的打击使长期安逸堕落的佛教界警醒起来，很快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在逆境中寻求自我更生的道路，一场以传统宗教近代化的新佛教运动诞生了。

整个明治时期是日本社会大动荡、大改革的巨变过程，开国为西方宗教重新出现在日本创造了新的机遇。由于将神道国教化是明治政府的基本国策之一，所以在废佛的同时，政府也曾一度考虑沿袭旧制，禁止西方宗教的传播。1868年春，明治政府颁布《五条禁令》，明确规定：“有关天主教之事，可依以往禁制行事，邪教宗门当严格禁止。”其目的不外是扶植保护神道，作为新政权利用的官方宗教意识形态。为此，还宣布：“严格禁止天主教，发现可疑之人，当立即举报，官府给予褒奖。”但是，禁教与政府施政方针的“求知识于世界”、“文明开化”政策自相抵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发出抗议。事实上，再度登上日本舞台的西方宗教没有受到来自国家政权的压抑。岩仓使节团归国后，报告了“泰西诸国普遍实行信仰自由”的见闻，政府逐渐放松对天主教的限制。1876年2月，以“一般熟知之事”为理由，正式宣布解除对洋教的禁止。

但是，明治政府的初衷毕竟是建立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神道是超然于其他宗教的国家意识形态。因而，西方宗教——东正教、天主教以及稍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这些拒不承认神道万流归宗的至上地位的存在，自然带有某种异端色彩。另外，明治初年受到冲击的佛教中的保守势力，一方面为了取悦政府以重新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打出了“尊王护国”的旗号，另一方面把自身的遭遇迁怒外来宗教，提出“排耶（基督教）护法”。于是，在维新之后又出现了传统宗教同西方宗教的又一次对抗。

不过，新的宗教对立并未持久。因为，在政府主导下的19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欧化流行，作为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迅速崛起。宗教对立便淹没在思想领域的激荡之中了。

三、传统集团意识与近代自我的互制

西方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重要的是变革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全面实现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其最基本的条件，是确立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就是实现由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育成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促进近代的自我觉醒，将人从皇权、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基本关系，取得对近代社会的基本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是以确立近代的自我为中心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这对于适应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发展是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的。

日本走向近代是从借鉴西方开始，其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是接受“西方的冲击”作出敏锐反应而展开。其确立近代的自我，也是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但是，日本与西方的历史条件、政经因素、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不同，而且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其近代自我的确立自然有相异的一面。从国内环境来说，明治维新以后，在建立民主立宪政治体制的同时，不断加强神权天皇制的绝对主义，形成自由主义和绝对主义微妙而复杂的共存局面，传统的价值体系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文化意识仍存在浓厚的封建性，并未能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到了明治中期，作为初期“欧化主义”运动的一种反动，强行推行了国粹主义。不断强固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的一面，极大地压抑了近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在国际环境方面，日本进入近代伊始，面临外国干涉的威胁，国家权力企图通过保护皇权和国权，在国民中间强化传统的集团意志和“国家意识”，巩固中央集权的秩序，以实现国家对外的独立和对内的统一。

在这种情势下，日本近代的自我是由强化了的天皇权威的集团意识来支配，用统一的思想意识、单一的思维模式来严格规范自我的。从整体上说，缺乏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以及积极的能动的行动，以盲从为美德，这样就不能不严重地压制近代日本文化所萌生的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这一特征又与日本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忠诚观念和等级观念非常顽固，个体的自我对整体（国家、社会）的忠诚往往是单向的、绝对化了的。这种集团的志向性形成日本人的集团心理结构，乃至成为日本人的行动基础。所以日本文化在人的基本关系、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整个观念中，其核心所在就是对集团的忠诚、对等级制度的信赖，建立一种服从性的社会关系，而自我本身缺乏自由平等意识。

还有，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共同体的家族主义为中心，其文化传统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所以，日本的自我与西方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我不尽相同，它主要是以群体为中心，依存于群体，例如社会、家族、企业、利益共同体等，自我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根植于传统的日本社会组织中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基础上，但两者并不平衡，即过分强调自我服从于群体，而忽视自我在服从群体时所应表现的个体的独立性，忽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和独立价值，这就必然削弱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立心”，比如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一面主张伸张民权，一面又鼓吹“国权论”，这是一个例证。有时自我与集团的关系严重失衡，比如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之后，国家主义精神的昂扬，以及三四十年代发动侵略战争，将自上的国家权力与自下的国家主义相结合，近代的自我完全被迫依附于天皇制绝对主义的支配之下，也是另一个例证。

这种自我依存于群体，内部蕴含着更大的矛盾与对立，结果造成日本近代的自我走上与西方开放式完全不同的封闭式的发展道路。自我局限在追求“内部生命”中的自我主体的真实，从“内部生活”来把握作为平等人各自要求的自由与解放，即集中在追求自我内部——个人的感觉、感情、情绪上的自由与解放，以及在空想中的自我充实。这种自我的封闭性格，一旦从“内部生活”转向“外部生活”时，譬如在战争时期，个人与自我就容易为权力集团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所取代，而被置于绝对主义的权力统治之下。由此可以看出，近代日本文化中的自我是“先天不足”的，没有完全达到其所追求的尊重人的价值、确立个体人的地位的目标。

日本的自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体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战后日本在美式民主主义和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政治体制的大格局下，宣告神化了的天皇人格化，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同时，制定了保障个人自由、民主的新宪法，使日本文化传统有了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同时为日本的自我提供了重新确立的可能性。作为其重要的一环，就是全面而合理地调整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事实上，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也并非完全相互对立、矛盾和不可调和的。问题是，要调整好两者的关系：对自我，既要坚持其主体意识，又要有合理的设计；对群体，既要发挥其制约作用，又要有合理的强调，目标是达成两者的协调与同一化，最终建立起日本式的“自我·群体融合”的行为模式。

首先，是坚持自我的主体性。如上所述，日本人重视群体意识，其行为基础是集团主义。但是，战前权力集团是以天皇的权威来支配，家族集团是由家长的权威来支撑，用绝对化了的集团意识来规范自我行为。作为个体的人未能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未能树立真正的自我主体意识。这种自我克制，不仅压制人的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而且严重抑制人格的自由发展，扭曲乃至泯灭人性。因此，战后实现文化的现代化首先要恢复和坚持日本自我的主体性，使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转变。

这一基本的转变，就是转变不利于自我恢复与确立的传统中的封建性因素，譬如消除忠君思想、盲目崇拜君主、圣人、权威的影响，将天皇是意志的主体转化为自我是意志的主体，建立个人的自由原则、个体的自尊和肯定自我的存在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将自我维系在社会道德和秩序之上，群体对自我加以合理的制约。也就是说，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取向与战前战时不同，战前战时是完全依附于天皇制、家长制为中心的集团、群体，并以此来衡量自我的价值，战后则是主要依靠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佐以社会的规范和民主、法制，而又不同于西方的自我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自我扩张。日本的自我，在肯定自我的同时又否定自我的绝对化，自我的主体意识是与自我的控制、调节相结合的，是具有较强烈的责任感的。这样，使消极的自我克制向积极的自我完成转变，自我实现便有了积极的意义。

所以说，自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是辩证统一的，自我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就谈不上有真正的责任感；相反，没有对社会、集团的责任感，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就变成空洞之物。社会责任感是日本文化中的自我的一部分。首先表现在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的所在，同时对社会又有独立的见解、独立的精神，只有这样，个人才有可能自觉地尽力维护社会的准则，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劝学篇》中强调“一身独立、一国独立之事”，道理也在于此。

因而，实现自我与群体关系的基本转变，至关重要的是恢复和坚持自我的主体性，其本质就是在社会合理的规范之下，将个人的本质天分与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自我才有可能避免其负面的作用，而发挥其正面的功能，成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助力，而不是阻力，以达到整体、群体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自我的目标。

其次，是发挥群体规范的制约作用。坚持自我主体意识，并不意味着整体地拒斥传统的群体意识，问题是必须遵循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逻辑来改造、完善和更新传统的集团主义，建立起一个适合个性价值发展的新的群体价值规范——而这种规范不至于抑制个性意识——这样确立的自我的主体中就蕴涵着自我规范的意义。可以说，日本文化虽然接受西方自我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日本的自我价值观不同于西方单纯指个人价值的实现，它既包含个人对自身的价值，依靠自身的努力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也包含社会对自身的价值，依靠自身的互动机制来规范个人的行为，而且这种规范是多层次的，包括风习、道德、纪律、法律、法规等，乃至小到遇红白喜事时穿和服都有特定的规范，譬如要求从服装的形和色来体现悲喜的气氛。总之，日本的自我是以群体意识来作为自身规范的重要依据。

这种自我和群体互相依存的心理及由此而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比西方的社会群体大。因为这是个体在群体中对自我的存在意义获得自觉的理解和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忠诚”意识在驱动。也就是说，群体的价值规范只有在适合于自我和个性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群体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其内向力和凝聚力。如果只有群体对自我的制约和规范，而不能确保自我的主体性的确立，就容易抑制个性意识乃至成为自我发展的桎梏。正是这种内向力和凝聚力，使日本人总觉得互相依存于群体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定感，与此并行而产生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一般来说，企业首先尊重职工保持自我的个性，然后要求职工对企业保持一种认同感，对企业优先忠诚，同时辅以采取终身雇佣制度、家族主义管理方式等来加强职工的群体意识和归属感，使职工与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固的连带关系，从而成为企业发展以及个人发展的力量源泉。

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和群体规范的指导作用，最终目的是建构“自我·群体融合”的行为模式。具体地说，这个模式是使自我和群体互相制约和补充，既要充分发挥自我的才能和创造性，又要以群体意识作为自我规范的依据，使两者都得到合理的强调，以达到整体的融合和同一化。日本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任何一方的过分强调，例如对群体的过分强调，就会削弱自我的独立性；相反地，对自我的过分强调，就会走上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

在自我与群体保持微妙而复杂的平衡方面起着杠杆作用的，不仅是“忠诚”意识，而且主要是“中和”意识，以和求存于群体之中，保持一体的大和。即以自我的和谐心理和群体的宽容态势来培养两者能够相互依存的能力，并形成一种和谐高于一切的准则。这已成为日本人重要的心理特征，也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对于社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个人与集团不是对立、协调关系，而是融合、一体关系，因为日本的自我不是掩埋在集团之内，而是具有集团水平的行为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就叫做“连带的自律性”。正如滨口惠俊、公文俊平编著的《日本的集团主义》一书中指出的：“日本的自我之所以能够实际发挥集团水平的行为主体性，就是将他人和可以共感的感受性以及自我所属集团和自我同一化，自我的感情投入集团的倾向非常强烈。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可以通过集团的目标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如果说，西方的自我的基本定义是建立在西方式人际关系上的一个完整的个人，那么，日本的自我则是在根植于东方传统的社会系统上的个人与群体的同一体。

日本的“自我·群体融合”的行为模式，是适应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和民主主义尚未充分成熟的基础上的，自我实现的程度也只能是在其集团利益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限度之内。所以，自我与群体在一些方面可以保持微妙的平衡，在另一些方面就可能不能保持平衡。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日本的集团主义还带有排他性的一面，这一集团对那一集团的封闭性也是很明显的；且自我是内面化的，封闭在集团意识中，在这个范围内强调合作与自我必要的从属性，而在另一个范围内则可能是相反。这种排他性、封闭性的色彩，表现在日本社会对部落民、朝鲜侨民、华侨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情绪的歧视上，以及对亚洲人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上。同时作为调节这一模式的内部机制“忠诚意识”和“中和意识”也带有其两重社会机能，其封建性的一面也不能说已经绝对不可能起作用了。

四、本土文化结构对接受西方思潮的作用

一般地说，文化结构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又可再细分为五个层面，就是：（一）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状态。这是整个文化结构的最底层面。（二）由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它属于文化的物质的关系，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文化关系的物质基础。（三）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制度。这是适应物质文化发展水平而形成的制度文化。（四）由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形成的社会心理。这是精神文化的初级层次。（五）反映各种社会心理的思想体系。这是精神文化的高级层次。文化结构的五个层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民族的文化，都会与异文化相撞、接触，但由于本土文化结构的差异，在与异文化接触的方式、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本体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同的。

日本本土文化结构是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日本民族就是在多元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古代日本，就是以民族的复合、多元结构而发展成单一民族的。多元复合的过程，奠定了日本本土文化因素的多元化，亦产生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兼容性。日本文化的原初时代，经历了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三个阶段。如果绳纹文化就是日本的原生文化的话，那么弥生文化就已是由“渡来人”带来的异文化、新文化了。弥生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和运用了与之相伴而来的青铜技术和铁制工具。稻作要求有较高的耕作技术和掌握季风、节气、水利等方面的知识。日本主要从朝鲜半岛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稻作文化，成为其主要的耕作方式。稻作农耕文化培育了日本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喜爱。自然条件对收成的直接影响，造就了农耕社会的人们崇尚自然的精神构造和“亲和自然”的感情。日本原始宗教信仰，经历了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到至上神崇拜的过程。岛国文化和稻作方式决定了日本民族自然崇拜阶段较长，直到5—6世纪才逐渐形成以天照大神为主神的体系神话，并与其他自然神、祖先神共存。“亲和自然”的感情将自然万物视作一种客观存在，而人本身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日本人“亲和自然”的情感渗透于文化本体诸形态中。“风花雪月”的吟诵，庭院、盆景的意趣，茶道、俳句中那宁静恬和、清雅拙朴的刻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都深刻地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自然现象的变化，生物的枯荣也表现为日本文化的一种淡淡的哀伤情调，这种情调与他们的危机意识紧密相关。泷廉太郎的名曲《荒城之月》中流露的那种对繁华盛景的追忆，同许多和歌、俳句中表现的“惜春”情怀，都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这种感伤情调可以追溯到古代《平家物语》开头阐述的“盛者必衰”、“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尘土”的凄清格调。这些文学表现又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人追求眼前世界，叹息生命短促，以求感情愉悦等等民族特性。日本人的生活态度确实具有强烈的崇信现世利益中心的色彩，他们无来世观念，无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与其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辨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而这种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则促进了对自然的深刻观察和经验性研究，促进了物质生产、生活水平的进步和应用科学的发达，提高了全民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

这种现实主义生活态度，亦决定了日本民族的多维价值观、灵活应对现实，与固有思想共存融合及摄取、移植、改造外来文化的特点。一般认为，日本人善于模仿，集众家之长而重新溶解凝成新物的能力很强，这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并蓄包容、相得益彰的创造吧。日本文化诸形态大抵都是多元复合的，都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中，经日本人的适于本民族需要的取舍后，提炼、升华而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形态。例如在茶道、花道、剑道、大和绘、歌舞伎、能乐等等之中，都有体现。关于茶道，源于中国的饮茶文化，经禅僧将饮茶与禅林净心自悟、淡幽清寂的宗旨结合，由千利休居士创“和、敬、清、寂”之茶道，所谓“茶禅一味”，饮茶静虑，自是悟禅。永井潜在《日本精神与近代科学》中讲到：“于一抹茶烟，心观世相；于一阵松风，身游尘外……一幅之书，一茎之花，尽有含蓄，有趣好，由是而净化心身，尝到人生艺术化的境地。”的确茶室清幽，庭院逸然，花木扶疏与茶人端坐，品茗静虑，涤去尘烦浑然一体，是为日本文化的独到意境，与中国都市茶肆中的开怀痛饮大相径庭。木宫泰彦说过：“大凡中国的风习，一旦移植到日本，经过日本化后，一般是由复杂变单纯，由浓厚变淡泊”，他特别提到饮茶之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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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化”就是日本人根据实用需求来结合、改造、创新外来文化，并使之成为本体文化的组成部分的过程。

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出日本文化多元复合的特征。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世界单一民族中是很典型的，其复合特征不仅表现为一个日本人同时信仰几种宗教，还表现为这些宗教是按照日本人的需要进行改造与融合的。

中国儒学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直至今天依然有一亿“孔孟之徒”之说。然而中国儒学东传之后，也经过了“日本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德与伦常规范“忠”、“义”、“礼”、“孝”、“信”、“勇”、“俭”等为日本人接受发展，成为日本文化的深层积淀。但是，中国儒学的核心“仁”却让位于日本儒学的核心“忠”，并且把服从上级、为天皇效死的“忠”，同尊重长者、孝敬父母的“孝”，与修己正心、对事待人之“诚”结合在一起，形成日本思想文化中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这些培育了日本民族知耻、自爱、恭敬、谨慎、勤勉、和谐、尽忠、报恩、自强、忍从等等品质和责任感与民族凝聚力，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内涵潜力。

佛教的东传也经历了“日本化”，重在强调个人修行，信佛行善。尤其是禅宗的传播，对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审美、艺能等等影响都很大。这与日本人的自然观、宇宙观有关。日本人视万物无非我心幻化的产物，体悟“我心即佛”、“梵我合一”、摒虑自省、以心传心的境界；而对佛教的苦修苦炼，“今生行善，来世成佛”的意旨，进行了实用、便利的改造。“有用就信，没用就不信”，可以说，这是日本人宗教信仰的准则。

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诸形态的东传，经日本人的改造之后，不仅积淀而成日本本土文化，而且对社会结构各领域产生直接影响。著名的推古改革（603—604），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12阶”，就是以儒家的“德、仁、礼、义、信、智”等等命名的。《17条宪法》无一字无出处，如“以和为贵”、“使民以时”、“上下和睦”、“惩恶劝善”，等等，无不出自儒家经典。其第12条规定“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之民，以王为主”。这与《孟子·万章》中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以及《诗·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出一辙。对于法律、制度、道德、文学、史学、哲学等等方面同样也发生着深刻影响。直到1882年，明治维新后的政府以天皇名义对军人发布的《军人敕谕》，还强调“忠”、“礼”、“勇”、“信”、“俭”等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特色的“武士道”精神。它是儒家思想与日本的忠君爱国及武力扩张相结合的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种“武士道”精神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奉为军魂。日本变成了战争策源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成为侵略扩张主义的典型。

日本文化的多元复合，既表现为善于从外来文化中摄取本民族所需要的因素，使之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同时表现为对所吸收的外来文化进行“日本化”的改造，使之成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表现在现存状态中矛盾对立与两极并存的明显特征。“本体”与“外来”的区分既是模糊不清、无法分辨的，也是十分清晰、近乎偏执的。“国粹”与舶来品在日本人的视野、意识中既严格又不严格。外来文化绝非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经过“日本化”的过滤与提炼。因此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不单纯是各种文化“集长”的凝聚，而且蕴含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构与特征所表现出的多元复合之并存性，这两个方面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正是这种文化形态深层结构中的特殊功能，才形成了日本文化的诸多特质。

从文化类型而言，日本民族主动、积极地摄取外来文化并有选择地进行文化整合，是由多元复合文化结构而具有“杂交优势”的文化类型。这一文化类型的主要表现则是，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每经一次，都带给日本一次大的社会发展。隋唐化（或称汉化）的过程，使日本经过“大化改新”而建立起封建社会；西欧化的过程，学习西方促进了“明治维新”的发生，使日本步入了资本主义国家之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军占领之下强行推行民主化的美国化过程，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而日本的多元复合文化结构，对如何对待与处理迅速“东渐”的西方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本土文化结构，对接受西方思潮发挥了特殊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西方文化涌向日本时，日本国民多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岩仓使节团访问美欧时“始惊、次醉、终狂”的三个阶段。当1854年西方黑船首次到达日本伊豆半岛下田时，当地日本人对洋人首先感到是新奇，无不惊呆了眼，像被摄丢了魂似的观看。而一旦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则蜂拥般地模仿复制，并对先进的西方文化油然产生钦羡感。在幕府末期已有的雄藩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发展到明治维新后则形成大学西方的文明开化运动。日本民族的开放意识也促进了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本从政治家、藩主到武士，对西方科学技术、制度文化、习俗风尚的了解程度是很高的。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物，像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森有礼、本武扬、山县有朋、木户孝允、岩仓具视、西乡从道、板垣退助，等等，都曾亲历西方访问、留学或考察，从而对西方世界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日本存在的差距，从而加强了学西方必要性的认识。而当更多地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时，往往最终进入疯狂阶段。日本的鹿鸣馆时代就是如此，甚至于提倡与洋人结婚，以改造日本人种的荒唐程度。

由日本本土文化结构而产生的日本文化的一系列明显的特性，除业已叙述的极强的吸收特性外，还有其对传统的保守性、混杂性，等等。而这三个特性的综合现象和作用，则又表现为日本文化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不断改造，使之日本化的文化史进程。这样的历史过程，又意味着派生出日本有选择、有取舍地进行文化整合的文化特征。在学习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封建制度中最典型的科举制、宦官制等，却没有被“衣冠唐制度”的日本所吸收；儒家思想、伦常规范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的“官学”，但妇女裹足的陋习日本并不学。不管日本多么认真地从中国输入文明，但它没有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而仍保留了日本的等级制度。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日本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开化，以殖产兴业而富国强兵；却又保持着“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用东洋道德，西洋技艺，或“和魂洋才”、“士魂商才”的结合方式，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具有的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能够采当时世界之所长，从学习中国到学习蛮学、兰学、洋学，形成了儒学、国学与西方文化杂交并存的多元复合文化结构。大隈重信曾在《东西文明之调和》中讲到，日本地处东西半球之间，利于汇集两洋文化的精粹，有建立新文明之优势。岛国文化的特质与求生存的需要，促进日本民族自觉而积极地学习外国。与此同时，还能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并积极调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冲突。

我们从日本本土文化结构出发，通过对这一文化结构所表现出的某些日本文化特性，对接受西方思潮的作用的考察，可以明了，日本对接受西方思潮亦与其在历史上吸收中国文化一样，既有积极的摄取，又能有选择地进行文化整合。从而综合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创造出具有新质的日本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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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骑射比武图，描写始于平安后期兴起的武士骑射比武情形，选自绘于镰仓时代的《鸟兽人物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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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回归传统与欧化的交替

一、从欧化风潮到保存国粹运动

从明治维新开始，在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回归传统与欧化的此起彼伏的变化甚至交替。明治政权建立伊始，即开始大学西方，开展了文明开化运动。发展到欧化极至的则是鹿鸣馆时代，然而随之而来的却又是国粹保存运动的展开，从而展现了近代日本文化运动的两重极端的交替。

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约20年间，称为日本的“文明开化期”，在这一时期对西方近代文化全面肯定，崇洋之风席卷日本列岛。在这一时期，只要是西方的，就模仿与崇拜，只要是日本的，就被视为落后、不值一提的旧物。这种欧化主义风潮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鹿鸣馆时代”。

日本明治政府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了长期努力但无多大收获。在收回税权谈判失败后，即改变办法，将修改条约重点转移到废除治外法权上。外务卿井上馨依此新战术与各国重开谈判。至于收回法权的办法，井上馨认为，要实现修改条约，必须先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井上竟迎合西方说日本“不开化”，“没资格修改条约”的不善之词，大搞“欧化”、“洋化”，以表示日本不是“不开化之国”。井上说：“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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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只有日本欧化了，欧美列强才能对日本产生好感，才能赐给日本主权。为此，日本政府为标榜欧化，讨好外国驻日官员，大兴土木，请英国工程师康德尔设计为文艺复兴时的建筑风格的馆所。从1881年起用时三年，耗资惊人，在东京内幸町山下门内（现千代田区内幸町一丁目）修起了日本第一座洋楼，充作接待外国人的迎宾馆，起名为“鹿鸣馆”，取此名是用中国《诗经·小雅·鹿鸣之升》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句，作为贵族官僚们进行国际性社交活动的场所。日本政府高官和大财阀们以及外国官员们，在这里大摆酒宴，举办晚会、舞会，并进行各种政治、经济交易，形成了一个“欧化”的“鹿鸣馆时代”。1887年伊藤博文任首相时，举办过有400人参加的化装舞会，首相、大臣及其夫人小姐经常出席这类活动。伊藤首相甚至将化装舞会搬到自己官邸进行，闹得满城风雨，成为报上一大新闻。伊藤首相、井上外相虽不信基督教，但为讨好西方国家，也往教堂里跑，故人们将该时期的日本外交称为“鹿鸣馆外交”。在此影响下，在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服、理分头、跳交际舞等等欧化风潮盛行，风靡一时，故亦有称其为“鹿鸣馆风俗”者。更有甚者，竟提议与洋人通婚以提高日本人素质、改造人种以提高日本国地位，荒唐之极亦肤浅庸俗之极。伴随着舆论的谴责和反对，井上外相的外交谈判修改条约失败，鹿鸣馆的欧化主义风潮也瞬息即逝。

鹿鸣馆为代表的欧化主义风潮，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感和抨击。进入明治20年代后（1887年起），日本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之风大盛，一时开展了保存国粹运动。这是欧化与复古回归的一次交替，也是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的一场大争论。国粹主义思想是集中在国内（主要在国内争论国内问题），而且是抗拒排斥西洋思想的排外主义思潮。

在文明开化运动后期，人们开始担心文明开化运动中大量摄取西方文化将会使日本国有的事物“抛弃殆尽”，从而丧失日本的“根据”和“个性”；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可能会导致“君臣的抗争”和“劳资的对立”，开始担心破坏“国民的统一”，影响“国家独立”。于是开始了国粹保存运动。

西村茂树于1876年设立东京修身学社，1887年扩大为“日本弘道会”。发表《日本道德论》，提倡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成为国粹主义的先驱。

国粹保存运动首要的目标是批判文明开化和欧化主义风潮。鸟尾小弥太尖锐地指出，日本的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骄奢淫荡”，他还指责以外国文物制度取代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叶而添竹叶，硬插异花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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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粹保存运动的代表人物三宅雪岭与同仁组织了“政教社”，成为反对欧化，主张国粹的思想团体。“政教社”成立于1888年，一直活跃到1923年。三宅雪岭和政教社的机关刊物《日本人》（后改名为《亚细亚》、《日本及日本人》、《我观》等）杂志，明确反对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反对社会上流行的欧化主义风潮。“政教社”认为，通过在政治上、思想上追随西方先进国家的办法，根本解决不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外交问题。如欲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寻求民族独立的方策，尊重日本的国粹。为此国民们都应具有民族自尊心，破除自卑感，甚至鼓吹采取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三宅雪岭在《假恶丑日本人》中提出警告说，模仿是“未开化人的共同的性情”，但一味模仿西方走入极端，日本就会变成“劣等的欧美”，日本人则会变成“劣等的欧美人”。一时，“国体论”大作，强调“日本精神”，大力提倡保存日本的“醇风美俗”。三宅雪岭还认为，只有发挥日本民族个性的价值才能实现人类的普通理想——真善美；日本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弥补白人之不足，以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真善美日本人》）。

国粹保存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亦在此前后撰书发文，抨击欧化和提倡国粹。志贺重昂的名著《日本风景论》，从地质学、地貌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角度，着力表现日本环境的“潇洒、美、跌宕”，以求唤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自尊心。1888年志贺重昂就在《日本人》杂志发表《保存国粹旨义》一文，成为国粹保存运动的旗帜。陆羯南坚决反对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推行的欧化主义政策，1888年创办报纸《东京电报》，翌年停刊后另办《日本》报，自任社长兼主编，提倡国民主义，强调政治的道德性。陆羯南和三宅雪岭都主张用保守进步主义来设法保持并发展国民的特性，而这种主义是使西洋文明与日本文明的精华兼备的。他们想以此为世界文明作贡献，并且坚信日本人是完全有这种能力的（陆羯南《国民的观念》、三宅雪岭《真善美日本人》）。

另一位虽曾是欧化主义者，却在国粹保存运动中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是德富苏峰。苏峰于1887年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创办了《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国民之友》将矛头指向了当时以“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化主义风潮。该杂志第一期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人在衣、食、社交、思想等方面照搬欧美的表面欧化方针；第二期则集中评论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政策措施，指出外交忧患在内而不在外。因关注热点问题而一炮打响，第一期即发行数万部。1890年他又创办《国民新闻》，他规定办报方针是：“第一，改良政治；第二，改良社会；第三，改良文艺；第四，改良宗教。”苏峰在《将来的日本》里着重介绍了欧洲对亚洲的侵略，警告说，欧洲列强对日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民之友》亦发表社论《日本国民的品格》感叹说，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文物制度而增强了国力，显示了伟大的进步，但并未赢得西方列强的尊敬：“在东洋，最进步、成长最快、最开化、最有知识、兵力最强的一大国民，仍不免遭白人的轻侮。”苏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转向了国家主义。

在国粹保存运动中，一时间古书大量刊行，儒学、佛教亦复活，大肆活动，造成了国粹主义风潮。

而日本颁布的《帝国宪法》、《旧民法》以及《教育敕语》都是与这一思潮相呼应而出现的。德育论争及《教育敕语》将在下节阐述。

应该说，抨击表面的欧化主义风潮和“鹿鸣馆时代”、“鹿鸣馆外交”，提倡发挥国民的优良品质，这是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对日本文化的精华予以尊重，亦是必要的。但国粹保存运动亦逐渐转化，直至无分析地批判近代化，最后站在国粹主义、排外主义的立场上，变成狭隘的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日本主义相结合后，更发展为使天皇制法西斯合理化的超国家主义。

二、“德育论争”与《教育敕语》

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最根本的是不同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冲突。它在最敏感的伦理道德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功利主义、快乐说等西方近代伦理学说的传入日本，儒学的道德论和行为规范不再是无可置疑的预设。就在这不同的观念与规范互相撞击，人们感到迷惘与无所适从之际，出现社会与道德失序现象，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与道德失序现象却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拨。他们怀念昔日的安定与秩序，以为如今发生的是邪恶的膨胀与文明的倒退。他们开始呼唤传统儒学道德的回归。元田永孚（1818—1891）和西村茂树（1828—1902）便是这些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前者力图原封不动地复活儒学，后者则致力于旧物翻新。他们围绕学校的德育方针与欧化派展开论争，一时“德育论争”遂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元田永孚是个儒学者，1871年被召为天皇的“侍讲”（儒学教师）。1876年和1878年，明治天皇曾巡视各地学校，巡视后授意元田永孚起草了《教学大旨》。1879年8月以天皇名义发表的《教学大旨》攻击由于近来“专尚知识才艺，驰于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不少”。“其流弊在于后仁义忠孝，徒洋风是竟，将来之所恐，终至不知君臣父子大义”。声称“自今以往，其祖宗之训典，专明仁孝忠义，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还规定小学校以后要挂“古今之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照片”。小学生入学时要参观这些画像照片，了解这些人的事迹，“使其脑髓首先感觉忠孝之大义”，以便“后来养成忠孝之性”。
 
[3]

 《教学大旨》的公布成为儒学道德再度正统化的起点。

然而，以内务卿伊藤博文为首的开明派官僚，为控制明治政府的主导权，仍力主欧化主义方针。在《教学大旨》公布的次月，伊藤博文便写了《教育议》上呈天皇，与元田永孚论战。《教育议》指出元田永孚所说的“风俗之弊，实出世变之余，而其势有不得已者”，不过是维新变革的副产品。还认为“通观大局时，是以偏为维新以后教育不得其道所致则不可”。更不可“急于救末弊，从而变更大政前辙。若更回护旧时之陋习，则甚非宏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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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藤博文不仅反对改变维新以来作为“大政”方针的欧化主义，还根据欧洲的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理，认为将作为道德教化的儒学定为“国教”，不是政府应做的事。

元田永孚不甘示弱，立即写了《教育议附议》反驳伊藤博文。元田永孚认为西方的伦理学“君臣之义薄，置夫妇之伦于父子之上，固悖我邦之道。且修身之书多出耶稣教法”。他主张道德教育应“以四书五经为主”。他还反驳伊藤博文关于“国教”的看法，说：“今圣上陛下，有为君为师之天职。”“内阁亦有其人”，立“儒学”为“国教”正当其时，而“今日之国教无他，亦复其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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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的第一回合，以伊藤博文保持沉默而暂告一段落。元田永孚之所以能占上风，是由于他利用了明治天皇作招牌。再者还由于自由民权运动日渐高涨，明治政府领导层中的不同派别都愈加趋向保守。

1885年，伊藤博文当上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为了修改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继续推行欧化主义政策。在一片欧化声中，文部大臣森有礼又重提伊藤博文的主张，说：“在现代提倡孔孟之教是迂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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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关于德育方针的论战又起。在第二回合的论战中，保守派的骨干人物是西村茂树。西村茂树曾是“明六社”的成员，是个启蒙学者。但他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一旦这一国家目的实现之后，尤当自由民权运动冲击近代天皇制统治时，他便又从维护天皇制国家的目的出发而逐渐倒退，成为主张回归儒学的有力人物。不过，与元田永孚力图原封不动复活儒学不同，西村茂树注意用西方近代哲学理论对儒学加以装扮与改制，以使儒学适应西方文明日益深入人心的新形势。西村茂树于1886年发表的《日本道德论》便“拼合”与“折衷”了传统儒学理论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西村茂树主张“采二教（儒学与西洋哲学）之精粹而弃其粗杂”，由此合成“天地真理”以为“日本道德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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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道德论的内容主要来自儒学，其理论方法则取自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西村茂树的经改头换面的儒学正统化主张，较元田永孚赤裸裸的复古说，更为适应对抗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加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需要。而且，西村茂树的主张也可以使天皇制政权领导层的分歧趋于统一。因为当时的开明派官僚伊藤博文和森有礼等人反对以儒学为德育方针，不过是疑虑原封不动地复活儒学对于维护近代天皇制统治是否有效。当西村茂树经“拼合”、“折衷”儒学与西洋哲学，为儒学披上西方近代思想的一些新装后，森有礼等人的疑虑便云消雾散。森有礼对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表示非常赞成，认为经过文部省审定后，可以用作中等以上学校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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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道德再度被正统化的大势已趋明朗。

1889年，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权威主义体制定型化了。1890年10月3日，明治天皇公布《教育敕语》，所谓“德育论争”由此告终，为维护日本近代天皇制而将儒学道德正统化的方针亦随之确立。

《教育敕语》是在当时的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的主持下，由法制局长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以天皇的名义发表的。山县有朋早在担任参谋本部长时，就曾主持制定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军人敕谕》（1882）。《军人敕谕》对军人的主要要求有5条，即“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以质朴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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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继承了以儒学德目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武士道精神，又使其“尽忠节”的对象由过去的封建领主转化为近代天皇制国家。山县有朋在担任总理大臣后，便企图将《军人敕谕》的类似内容推及于国民教育。他说：“余有《军人敕谕》于头脑中，故望教育亦得同样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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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求发布《教育敕语》的直接契机，则是在1890年2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府县知事批评“今时学校教育偏于智育，其弊甚矣”，认为这是由于“不知道德之本源忠孝之道为何物，而无一定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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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回归传统道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调。会后，他们面见文部大臣，要求明示德育方针。

山县有朋于是借机奏请天皇，请求起草有关德育方针之敕语。经井上毅和元田永孚的起草和反复商议，终于确定草案。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在宫中将《教育敕语》下赐总理大臣与文部大臣，然后再由文部大臣颁发各学校的形式，公布了《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说：“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类。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它不仅将儒学的“忠孝”之道说成是“教育之渊源”，还将其提高为日本“国体之精华”，最明确地予以正统化。《教育敕语》具体规定了日本国民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说：“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它还说：“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臣良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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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映了《教育敕语》将儒学道德正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忠臣良民”，在平时服从天皇制的统治，“一旦有缓急”时则为其效忠卖命。《教育敕语》不仅规定了学校的德育方针，而且实际上将其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准则。它的发表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要求传统回归的思潮。

《教育敕语》对日本国民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远的。《教育敕语》不只被颁发至公私立学校、幼儿园，还颁发给学艺团体（如图书馆等）、感化院、养育院。《教育敕语》写在金色的纸上，卷成卷轴，被置于涂黑漆的匣子中。有的学校还在校内一隅建“奉安殿”，除悬挂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外，还将《教育敕语》放置在那里。学生与教职员在上学或放学时，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礼。每逢节日，则举行《教育敕语》的“捧读式”。这时，全校师生聚集一堂，由副校长将《教育敕语》写本从黑漆匣中取出，郑重递给校长。他们互相反复敬礼后，便由校长向天皇照片行礼，继之高声朗读《教育敕语》。在场的师生也要反复致礼。有日本人回顾参加“捧读式”的气氛与心境时说：“当开始读‘朕惟我皇祖皇宗……’时，校长已成为‘现人神’（指天皇）的代行者而居于‘神’的位置，我们则伏地化为‘臣’。此时，国家、天皇这些非同寻常的字眼笼罩着我们。至少在我的童心中感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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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些地方举行“捧读式”时，地方行政长官、法官、税务署长、警察署长、议会议员也要整装列席。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所有与学校有关的敕令和法规，都反复表明要根据《教育敕语》的宗旨实行教育。“修身”教科书的首页，便是《教育敕语》。“修身”课的内容就是逐条注释《教育敕语》。以后又出版了达数百种的《教育敕语》注释书。通过这些举措，日本人从幼年时起，便将《教育敕语》视为与天皇同等神圣。直至今日，许多年长的日本人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教育敕语》全文，如同融化进他们的血肉。《教育敕语》就这样被经典化、神圣化了。由此亦可见，通过天皇颁布《教学大旨》、《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等形式，儒学道德借助天皇制的权力和权威被正统化的程度，实在是较封建的江户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诚然，《教育敕语》所宣扬的不仅是儒学道德，还有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敕语》的一些注释书，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众多的《教育敕语》注释书中，写作最早、影响最大的是井上哲次郎发表于1891年9月的《敕语衍义》。井上哲次郎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是那时最重要的、御用的学院派哲学家。他写《敕语衍义》，曾听取井上毅等人的意见，芳川文部大臣为其作序，又经天皇过目，然后由文部省发表，可谓官定的《敕语》注释书。《敕语衍义》着力从封建时代未曾出现的国家主义的角度，将儒学的“忠孝”之道正统化。宣扬一种家族主义国家观，说：“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乃扩充一家者，一国君主之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它还引进德国的国家有机体理论，说：“国家与有机体相同……君主譬如心意，臣民如同四肢百体。”因而“服从乃臣民之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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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将说明天皇神格和日本国体独特的神道思想、儒家的“忠孝”之道与德国的国家有机体说相折衷，构成一种天皇与国家一体至上，“忠君”即“爱国”的天皇制国家主义思想和“忠孝一本”的国民道德论，毒害了几代日本人。

三、国家神道的形成

日本民族的固有信仰自大和朝廷统一为神道以后，经历奈良、平安时期和中世纪武家统治时期，分别繁衍出依附佛教不同宗派的“两部神道”和“山王神道”，以及主张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和以神道为中心结合儒学、佛教的“惟一神道”。进入江户时代以后，由于儒学备受统治阶级推重，“度会神道”、“理学神道”、“理当心地神道”、“垂加神道”等融合大量儒家思想的神道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尤其是江户中期，出现了排斥佛教影响，鼓吹恢复古道的“复古神道”，不久成了最具有影响力的教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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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末年，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日本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尊王攘夷”走向“倒幕维新”的志士们，为了在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祭起古代天皇制的法宝，试图以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抗衡德川幕府奉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佛教，并在推翻幕府的维新运动里以神道教为旗帜，发挥出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1867年10月，幕府被迫接受天皇“大政奉还”敕令。革新派乘胜前进，决心夺取政权。翌年1月，倒幕新军在鸟羽伏见战役中打败幕府军队，实现了“王政复古”，揭开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序幕。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把神道当作控制民众精神的统治性宗教意识形态，决心建立天皇制国家的集权统治。在“祭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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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目下，政府逐步实行国家管理神社，以国家祭祀为中心颂扬“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万邦无比的天皇制国体”。

为此，明治政府一面着力向国民灌输日本的神道、神国观念，一面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将神道抬高到国教地位，借此为新政权寻找宗教意义上的合法性。1867年11月，政府发布《神官再兴之布告》，宣布“政权之仪礼，以神官为首，太政官以及其他旧仪，当再兴之”。翌年3月13日，政府公布《太政官布告》，号令全国：“此番王政复古，以神武创业为基。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之制。故先者，再兴神官，进而复兴能够诸般祭奠仪制，布告此旨于五畿七道诸国，恢复往古，停止诸家执奏配下之仪。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皆附属神官，包括官位在内，万事诸端，悉听命是官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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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年，政府发布了《大教宣布之诏书》，指定神道为国教，结果使教派神道这一自然生成的民族宗教扭曲为以皇室中心的政治性宗教体系，开始了“国家神道”的特定历史阶段。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其中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一条）……日本臣民，在不妨害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之义务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第二十八条）”由于敬神崇祖是作为天皇臣民的全体国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于是等于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政府还发布《三条教则》，强令公民“身行敬神爱国；心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并尊皇旨”，并通过行政手段和教育体系强制推行神道信仰，使国家神道超越宗教信仰，成为君临天下的国教。

早期的国家神道分为“官社国家神道”和“民社国家神道”。前者指皇族担任祭主，各级神职人员隶属内务大臣并领取“官币”的神宫；后者指各地府县所属的乡间神社，当时是以祭祀亡灵、镇护安泰的“神馔币帛料金”为主要收入的。但是，随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两者逐渐趋同。到了1879年，“招魂社”改为专门祭祀战争亡灵的“靖国神社”后，竟然由陆军省与海军省共管，费用全部由国库支付。日俄战争以后，又强使神道同地方行政结合，加强了对神道的财政支持，还先后建立了平安神社、明治神宫等专门为天皇始祖及其皇国鸿运祭祀的神社，国家神道制度趋于完善。后来，随着对外侵略战争升级，还先后在朝鲜建立起朝鲜神社、建国神社、昭南神社，直接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1931年，日军公然侵略中国东北。国家神道这种畸变的“宗教”被日本法西斯势力加以利用，鼓吹神国日本通过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进而统治世界的观念，从精神上驱使民众参加对外侵略战争。1940年，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政府利用虚构的“神武纪元2600周年”，设立神学院，再度明确神道的国教地位，在神道教义中增添了“圣战”和“八弘一宇”的内容，国家神道与法西斯统治的结合可谓登峰造极。

这一时期，其他传统宗教派系大多为自保而屈服于国家神道淫威，把国家神道列在自身信奉的本尊之上。但仍然有一些不肯俯首国家神道的佛教教派和新兴宗教组织坚持原有信仰，结果被政府视为异端，受到残酷迫害。例如，1943年创价学会的前身创价教育学会就因反对政府合并日莲正宗的宗教统治措施，拒绝遥拜伊势神宫的大礼，被强行取缔。法西斯政府以违反《维持治安法》为由，将创价教育学会主要干部全部逮捕，教团创始人牧口常三郎病死狱中。诚如日本进步学者所言：“所谓‘国家神道’，是明治政府为建立近代国家所建立的国家宗教。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失败80年间，在精神上对日本人进行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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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盟军总部为彻底铲除滋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温床，在《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第一号文书》中明令“必须杜绝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止传播流布。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国家神道制度，尽早恢复宗教信仰自由”。不久，又先后下达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教自由的限制》（即后世称之为“指令人权”的政令）和《关于严禁政府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其弘布国家神道之要件》（即“神道指令”），命令天皇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诏书，公开否定天皇制神话是“虚构的观念”，承认天皇是凡人而非“万世一系的现人神”，终于使国家与神道分离，所有神社变为“一般宗教法人”。同年，隶属神学院的8万多神社划归神社本厅，由国家机构变为民间组织，国家神道随之瓦解。

目前，日本的神道分为神社本厅、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三大体系，拥有大小神社以及祭祀场所、设施18万所，信徒数量甚众，占人口的很大比例，位居各种宗教之首。在教义理念方面，神道诸派摈弃了国家神道政教合一的做法，恢复了崇尚自然的精神，伦理与民俗意义上的作用突显出来。加之，神社大多在风景名胜地区，每当传统节日到来便可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活动，神道与现代日本社会中的风土习俗浑然一体，成为现代日本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之一。而简约的说教和形象化的仪式更迎合了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情趣，在祈祷神灵护佑或结婚仪式时颇得大众青睐，因而对国民的宗教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不过，在极少数人心目中，仍然迷恋过去国家神道万流归宗的地位，时有历史的沉渣泛起。1969年6月，右翼分子和某些右派神道势力企图恢复神道在战前的地位，鼓动自民党以“尊重国民感情”为由，向国会提出8章39条的《靖国神社法案》，企图变靖国神社的宗教法人为特殊法人，在总理大臣监督下由国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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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引起其他教派团体强烈抗议，最终遭到广大民众和在野党派的反对而流产。但参拜靖国神社，祭祀战争罪犯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鉴于在极右势力阴魂不散，主张信仰自由的广大宗教界人士乃至全社会对此仍然要十分警惕。

四、现代主义的兴起

日本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欧洲在哲学和文艺领域已经出现现代主义思潮，从意大利的未来派、德国的表现派，而到瑞士、法国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乃至立体派、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这些现代主义思潮，由于“一战”战后的混乱，欧洲人深深陷入虚无与哀伤的思想泥潭而得到普及和强化。

欧洲的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很快就传到了日本。首先在文艺领域，森鸥外于1909年译介了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的《未来派宣言》，与谢野宽于1912年译介了未来派的诗，荻原恭次郎、冈本润、壶井繁治等人创刊了《红与黑》，岸田刘生等人开始系统地介绍立体派和结构主义的艺术观。接着村山知义将未来派、表现派的戏剧也引进日本。筑地小剧场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创造的中心位置。据统计，当时该剧场公演的全部剧目117部，西方翻译剧就占90部，深受青年观众的欢迎。还涌现大量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比如法国达达派保罗·莫朗的小说《夜开门》、德国表现派电影《卡里格里大夫的密室》和凯塞的《加奈市民》等。特别是1921年平户廉吉模仿马里内蒂的《未来派宣言》，发表了《日本未来派宣言运动》，公开宣称要破坏一切艺术上的偶像，企图掀起一个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此时期作为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传播到日本，比如金子马治介绍了克尔凯郭尔的人生观、和十哲郎介绍了克尔恺郭尔、尼采等的人学观等。但“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日本并没有受到像欧洲各国那样的物质破坏，日本知识分子也没有受到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的精神冲击，还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所以，这股潮流影响部分艺术界以及诗界，还没有形成一股思潮影响及至整个日本文学和哲学。欧洲现代主义在日本只是处于酝酿形成的过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

日本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原因，是由于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引起了政治、经济的大混乱，给日本社会、文化生活带来严重的困难，深化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此同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工农革命运动方兴未艾。日本统治阶级在大地震之后，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对工农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整个日本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日本知识界、思想界和文艺界，引起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不安和动摇，陷入精神危机的漩涡中。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唯我主义等社会思潮应运而生，西方战后贪图瞬间的享乐风潮席卷而来，冲击着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对自己在社会的存在感到不安、彷徨，产生了消极和绝望的情绪，竭力挖掘自我内心的不安，追求刹那间的美感、官能上的享受和日常生活中非现实的东西。这种精神上的变化，为一种新思潮的诞生提供实现的可能性。可以说，现代主义的形成是具有深刻的内部原因，欧洲现代主义思潮的外部影响，只不过是起了催生剂的作用罢了。

现代主义思潮发端于文艺上的新感觉主义，而且表现得最为彻底。当时文学界的年轻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对一切旧有文艺形式提出否定，主张追求“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探索“表现形式上的革新”，即文体改革和技巧革新。他们甚至公开提出“破坏既有文坛”，进行“文艺革命”的口号。他们创刊了《文艺时代》，在《创刊词》中指出，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既有文坛的运动”。“从根本上革新人生中的文艺和艺术观念”。川端康成和片冈铁兵从哲学思想到文学形式对新感觉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主要论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主张主观是惟一的真实，否定现实世界的客观性，从而强调文艺要“表现自我”，而“表现自我”又全取决于“新的感觉”。所以他们以为感觉就是将其触发对象从客观形式变为主观形式。（2）主张文艺创作应把感性、知性放在理性之上，表现自我感觉和主观感情，从而贬低和否定理性的价值和作用，全然以个人的“感觉生活”取代理性认识。（3）他们主张形式决定论，强调“没有新的表现，就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就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也就没有新的表现”。（4）主张文学革命，否定日本文学传统，认为“过去时代的文艺已经无力传播现代精神”，而现代主义是最好的新的表达方法。

新感觉派的理论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哲学理论基础的。他们致力于探求自我，用自我的信仰来代替其他一切信仰，即相信主观的力量，相信主观的绝对性，立足于“扩大主观”，实质上，是以“没有感觉就不能认识事物”这一论点为依据，把感觉看成是惟一的实际存在，从而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否定理性认识的作用，走向非理性主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重视表现自我感觉和主观感情，重视主观和直感的作用，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来得重要，对现实生活采取否定的态度，标榜文学的创作无目的性，无思想性。在创作方法上，集西方现代派之大成，是西方各种现代派艺术的综合体。横光利一在《新感觉活动》一文就直率承认：“未来派、立体派、达达派、象征派、结构派，以及如实派一部分，都是属于新感觉派的东西。”川端康成在《答诸家的诡辩》一文中批驳一些评论家指责新感觉派完全模仿莫朗时更形象地说：“可以把表现主义称做我们之父，把达达主义称做我们之母，也可以把俄国文艺的新倾向称做我们之兄，把莫朗称做我们之姐。”

新感觉派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他们主要是由创作来支撑。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横光利一的《蝇》、《头与腹》、《春天马车曲》；川端康成的《梅花的雄蕊》；片冈铁兵的《幽灵船》、《钢丝上的少女》；中河与一的《刺绣的蔬菜》；今东光的《瘦新娘》等，其特征归纳来说：一是表现在被严重扭曲的时代与社会里，人的生存基本关系以及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二是以混乱的思想意识，抽象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人本能的唯我主义以及非理性、反理性的东西，宣传悲观、绝望和颓废，人类生活的悲剧；三是运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通过人在刹那间的感觉，展示内部人生的全面存在和意义；四是通过新奇的文体和华丽的辞藻，来表现主观感觉中的外部世界，使描写对象获得生命；五是运用拟人和夸张的手法，给对象赋予活力、个性和生命，然后将主观的东西，作者的思想感情跃入对象之中，使之生命化、个性化。

总括来说，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上，新感觉派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无视社会生活中主流的、本质的东西；在表现技法上，盲目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无视日本文学传统的继承，恐怕可以说，这是新感觉派的失败原因之所在吧。川端康成在其后估价新感觉派在文学实践活动的失败原因时，写道：“无可讳言，从被称为新感觉派的诸位作家的作品中，我很少感受到新时代的生活气息。”（《文艺时评》1925年4月）

新感觉派脱离日本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又盲目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技法，而忽视日本的文学传统，最终走进了死胡同，加上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显示了其生命力，吸引了一批有志改革文学的青年作家。今东光率先退出新感觉派，转向左翼文学运动，其后片冈铁兵、铃木彦次郎，以及受新感觉派影响的一些作家也以不同方式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中河与一公开将新感觉派作为形式主义而加以整顿。横光利一以发表《上海》、《机械》、《寝园》为转机，从感觉主义、形式主义转向新心理主义。川端康成则站在一种独特的立场，在创作实践中经过新心理主义而开始重视日本的传统艺术精神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在东西方艺术交流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伊豆的舞女》和《雪国》显示了日本传统之美。40至60年代，川端继续以这种艺术精神创作，写了《千只鹤》和《古都》等。他“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性和伦理性的文化意识”，并“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作出了贡献”而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1928年新感觉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明显地走向解体。1929年一个公开标榜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新兴艺术派取而代之。如果说，新感觉派只是在技术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学，那么新兴艺术派则是在政治上直接向无产阶级文学挑战，这是它的形成与存在的根本原因。中村武罗夫早在1928年就发表了《谁，蹂躏了花园！》一文指责无产阶级文学派只承认“红花的美”而批评“感到白花的美的人是封建的”，公开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派“闯进花园来，只留下虫蛀的肮脏的红花，而用肮脏的泥鞋践踏和蹂躏了其他美丽的花！”这一派的人们自称是“沐浴在蔷薇色的曙光下，站在城头上的骑士”，是“艺术派十字军”。翌年，他们在创作集《13人俱乐部》的序言中就明言：他们“只是在不满于将文艺置于政治强权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这一点上”而集结起来的。由雅川晃代表起草的《艺术派宣言》更是公开声明：“我们受到资产阶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夹击，几度被殴打和中伤。但我们相信，艺术只限于知识阶层所创造，我们要从政治的束缚中保卫文学，这必然是我们的使命。”于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将政治价值置于艺术价值之上的固定文学模式，声言要从马克思主义文学论的“谬误”中解放出来，确立对艺术的“正确认识”云云。

从这些宣言和文章中，不难看出新兴艺术派的性格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主要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同时也不满于传统艺术派的人生论，以及当时专制主义对文学的干预。但是，新兴艺术派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只以《艺术派宣言》为其指导思想的基础，主要论点：一是主张艺术的超阶级性，艺术要“从主义文学转向个性文学”。二是主张新兴艺术派的追求是“反映的切实”，而不是“现实的切实”。三是主张艺术以形式技术为中心的官能价值。

作为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土田杏村在《新兴艺术派的文艺理论》（1931）一文归纳新兴艺术派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是：（1）无论是作为作品还是作为理论，都没有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2）其描写的着眼点是主观的个人主义；（3）在人生方面也陷入主观个人主义，依据快乐主义的价值观；（4）是装饰性，不是结构性的；（5）缺乏由艺术冲破社会生活、现代文明的推动力。

新兴艺术派昙花一现，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兴起的翌年，即1931年就自然消失了。之后，艺术现代派分为两股潮流，一是由龙胆寺雄等将都市风俗文学推向所谓“新社会派”，提倡用道格拉斯的经济学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来观察和描写社会；一是由伊藤整等人掀起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在这之前，伊藤整译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淀野龙三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斯万的家》。之后伊藤整还撰写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方法》、《新心理主义》（1932）等，介绍了普鲁斯特的“内心独白”和乔伊斯的“意识流”的手法，他在《新心理主义》一书中指出：“过去的文学是根据‘话术技术’完成的，只写‘心理外的现实’。新心理主义则向文学提出存在过去的文学所不能相信的其他另一半的现实，即与外在现实对立的精神内的现实。”他强调：“新文学就是要通过在文体上探索出一种有能力一齐表现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的方法来发展自己。”这就是采取意识流的手法，可以“区别外部与内部的现实，将文学的平面渐次叙述的方法，变革为立体的、有能力大部分同时展开的叙述。即在描写现实中的外部形态和行动的同时，直接记述作为从其各形态和行动所引起的联想而发生的空想、回忆、意愿、痛恨、欢喜，以及其他无限的心理内的诸现象，而话术技术是不可能的”。伊藤整在引进和确立新心理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新心理主义与日本现代文学诸技术的结合，推动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它在日本文学思潮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个时期在哲学领域进一步扩大存在主义的传播，和计哲郎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著有《人学的伦理学》和《伦理学》，巧妙地运用了当时风靡的海德格尔解释学存在论，一是将伦理学作为人学，赋予人以特殊意义和重层性格；二是强调人的存在的主体性，并以为中轴来构建其人学的体系。同时他的《风土——人学的考察》，将风土纳入人学的范畴，试图“从特殊的风土现象的直观出发，深入到人的存在的特殊性中去”，采取一种直观的审美的态度。

同时京都学派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也不遗余力地根据自己对东方传统哲学的教养，来阐释存在主义哲学。西田几多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自我问题，与禅学的“无”的思想联系起来思考，推演出“无”的存在的形式，强调“要超越主客对立，追求‘物我相忘，主客相没’时的自我，非理性的自我。这个非理性的‘自我’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绝对孤立的自己，不是理智的，而是带有忧伤烦恼的、情感内向的思维方式”，从而对西方存在论哲学与东方禅哲学结合，作出自己的解释。田边元则从“忏悔道哲学”的观点出发，认同了存在论的非理性的自我。

三木清也深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影响，曾一度敏感地反映了现代主义这一时代哲学思潮的，他强调人学是“对于人的自我解释”并且强调人学在与意识形态、基础经验的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三者的相互制约作用，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人学的形式下，赋予现代主义的形态。特别是三木清先后发表了《危机意识的理论》和一系列关于“不安哲学”的论文，认为人的危机意识和不安思想，是人在极端情况下的表现，是社会的不安所造成的，但他从人学的立场出发，主张克服危机意识和不安思想，通过实践进行社会改革的同时，要采用人道主义的实践，即采用“哲学自身的方法和手段”创造一种“新人的类型”来解决。在三木清的理念里，自我是行动的自我、实存的自我，并从客观转向主观，引入自我内部，提出了自我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命题，明晰地表述了存在主义的本质问题。1931年九鬼周造发表的《存在哲学》一文，也阐述了第一次将Kxistentisim译为存在主义，并且介绍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哲学的基本理论。

但是，随着30年代后半叶开始，以天皇制的绝对主义一统日本，从哲学到文学艺术都回归所谓古典——日本主义，现代主义的再传播只有留待战后了。

五、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

如果说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日本近代天皇制与武士道尚以其具有两重性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以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柳条沟事变，挑起侵华战争，走向法西斯为标志，近代天皇制与武士道均基本上只存在负面、反面的单重、一重性了，即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使其反动性、消极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形态，即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及其特征就是天皇制极权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以天皇制意识形态作为重要思想武器，其思想、运动和体制，均与天皇制紧密结合。

众所周知，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国体论”。官方一直不遗余力地灌输有关天皇神话，国体精神，忠君爱国思想，大肆宣扬天皇统治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君民一体是日本国体的精华，天皇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大权神圣不可侵犯。天照大神是日本的国祖，历代天皇是神的后裔，而且是现人神。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因此国体论又与鼓吹大和民族优越论的神国思想联系在一起。从国体论中还引申出“家族国家论”，鼓吹日本是以皇室为总本家的一大家族，天皇既是一国之君，又是大家族的家长，国民以孝敬父母之心崇敬天皇，故而忠孝合一。国体论和家族国家论宣扬天皇政治的超阶级性，鼓吹“君民一体”，“一国一家”。日本法西斯军部及其上层支持者的言论和政府、军部的官方文书中，充斥着“万民翼赞”、“举国一家”、“共存共荣”等皇道精神。上层人物中不乏国体论、家族国家论的狂热鼓吹者。特别是民间普遍尊奉日本主义，其基本内容即国体论思想，有的法西斯分子称之为天皇中心主义。它鼓吹以天皇为中心改造国家，甚至要求天皇亲政，排除介于君民之间的“疏隔群”，采取恐怖暗杀，“清君侧之奸”。它鼓吹一切以天皇为中心，抛弃一切自我，把一切奉献给天皇。民间法西斯还对国体论作出新解释，鼓吹“天皇平等主义”，说什么由于日本特有的国体，应该而且可以实现“一君之下万民平等”。天皇平等主义以天皇中心主义为前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翼皇运”，维护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帝国。日本国体论的主要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扼杀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煽动、控制群众的思想。把国民置于国体论和天皇权威的支配之下，有助于他们在国内建立法西斯极权统治。把国体论和家族国家论引申到对外事务上，就是所谓“国兼六合，八一宇”，以此煽动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官方、御用学者还从日本国体的特殊性出发，论述了天皇权力、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及其“合理性”。1935年夏天，当“国体明征”即明确国体运动尚在进行时，文部省为了明确国体，举办宪法讲习会，让日本伦理学权威西晋一郎作演讲。西晋在题为《日本国体》的演讲中说：“我国有君权而无民权”，天皇出于爱民之德，在宪法中“以君权定民权”。同样，在日本，“国家生活（指国家的活动）遍及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社会生活都绝无例外地处于国家的一统之中”。
 
[20]

 也就是说，在日本只存在天皇君权和“国家生活”。1937年春，文部省主持编写出版了《国体之本义》，作为国家教化读物，首次发行即达30万册。该书强调日本是“一大家族国家”，天皇与臣民有特殊关系。日本国民性的特色是“舍己无私的精神”，“生来就是为天皇效劳，替皇国行道的”，国民的职责就是“通过否定小的自我，为大的真的自我作出奉献”。
 
[21]

 这些论调带有浓厚的传统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色彩，强调天皇权力、国家权力的绝对化。在日本法西斯于1940年推进新体制运动中，更极力以天皇制意识形态控制、统一日本全体国民的思想。教育刷新评议会提出：“在我国，祭祀、政治、教学在根本上一体不可分。”
 
[22]

 《国民教化方案》提出，国民教化的要领在于“培养官民一致、劳资协力、各尽臣节、扶翼皇运、恢弘天业之观念”。
 
[23]

 这些主张为国民教化、精神总动员定下了基调。在学校教育中，强调皇道精神，反对“偏重智育”。在思想文化界，提出了“超克近代”、“回归日本”的口号。甚至要求自然科学家去建立什么“日本的”科学、“皇道的”科学。这种自上而下，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煽动、宣传，甚至拥有毫无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权力。在文部省编写的《臣民之道》中，竟然宣扬说：“我们平日所谓的私生活，归根到底是在实践臣民之道。国民的营业是为了翼赞天业，具有公的意义……虽是游耍、睡眠，也并非与国家无关的私事，一切都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我们在私生活中不可忘记尽忠天皇，为国效劳。”
 
[24]

 连睡眠也要尽忠报国，真是荒谬绝伦到了极点。

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伴随着愈演愈烈的盲目效忠天皇的狂潮，武士道亦被吹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为清楚了解武士道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必要先了解其发生演变的大致过程。

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武士所独有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自九、十世纪武士登上历史舞台，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武士道在日本社会延续了上千年之久，对各阶层人士有着广泛的影响。千余年间，源于神道、儒学、佛教的武士道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其中，尤其以江户、明治时代的演变最为重要。在江户时代，武士道由起初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实践道德”等武人自我意识，经朱子学的伦理化而成为精致的士道，达到古代武士道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则是日本古学派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朱子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在明治时代，武士道则由帝国军人的精神信条扩展为全体国民普遍道德，并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而名播海外。武士道一方面在明治时代继续保留着传统影响；另一方面，明治初年维新变革势如破竹，江户时代武士道又不得不与武士阶级被同时改造。从1871年山县有朋发布军人守则《读法》七章、1878年发布《军人训诫》，到1882年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忠君爱国”，遂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新武士道。从江户旧武士道至明治新武士道，实际是个扬弃过程。其间，武士道的内容既有所舍弃、剔除，又有些保留、发展。明治时代武士道仍在诸多方面与江户时代武士道有共通之处，均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学伦理纲常，且以忠孝为本；均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即强调“尚武”精神；均强调奉公效忠意识；都保有禅宗、神道的影响；都曾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发挥过作用，被国家行政力量所倡导并加以强制推行，等等。但另一方面，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与江户时代的武士道相比较，已发生许多变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效忠对象由多元化转为一元化，即由江户武士分别孝忠各自主君，转而标榜全体日本人都效忠天皇个人，武士道与近代天皇制结下了不解之缘。江户时代的40万武士分属将军或大名，或为旗本、御家人，或为诸藩藩士，各得其主，多元效忠。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中央集权政府；通过地税改革，取消武士分散、多元效忠的经济基础；宣布“四民平等”，否定武士“苗字带刀”、“切舍御免”等封建特权；又推行“国民皆兵”的征兵制、举国皆学的《学制》，打破武士对军事文化的垄断。涉及各领域的改革，瓦解、改造了武士阶级，武士丧失特权地位，与庶民一样，同为“皇国”子民。手握神权并操纵政权的天皇，君临四民之上，成为举国惟一的效忠对象，“一君万民”的体制于是而形成。与之相应，明治时代武士道随之以“忠君爱国”为核心，重新组合。故《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因军人“自列入军籍之初，已宣誓拥戴皇上，忠于朝廷”，自应“尽忠节于国家”。《军人敕谕》宣称“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军人的责任在于“保护国家，维护国权”。《教育敕语》最终要求学生做到的，是走上战场，“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当时，被奉为至宝的国体论宣扬神造日本，“现人神”天皇有权依据“神敕”统治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更从国家根本大法上，规定了日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因此，报效国家即效忠天皇，两者是一码事，效忠对象是一元化的。

第二，由单纯的道德说教转而与经济利益相结合，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意识与传统道德规范发生联系的结果。江户时代的武士以君子自居，以“大丈夫所存唯义”、轻利重义作为其精神信条。明治维新后，武士充当近代化的主角。武士们的观念更新势在必行；在破旧方面，重点是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在导入资本主义新因素，使之与武士道传统道德信条相结合方面，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为明治武士道的核心“忠君爱国”观念；“商才”，指经商之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手腕。“士魂商才”式的旧传统与新因素并存互补的思维逻辑，在《读法》的表现是：山县有朋罗列了“忠节”、“信义”、“武勇”、“质朴”、“服从”等军人精神信条，强调军人必须悉加奉行。

第三，由注重个人自诫内省的道学工具，转变为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江户时代的武士无用武之地，逐渐文人化。在日本历史上少见的对外偃兵息鼓、长期和平的江户时代，武士道主要被用来修养武士的自我道德水准，因而武士道本身未必注定是杀人之道、侵略之道。然而，自明治政府确定“与万国对峙”的国家最高目标后，贯彻强兵富国方针过程中，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的喧嚣，军国主义狂潮连绵不绝，武士道遂被纳入军国主义轨道。于是，《读法》申明军队为“发扬皇威，保护国家而设置”；《军人训诫》称军队“为国家之干城”，强调军人必须效忠“大元帅皇上”；《军人敕语》歪曲历史，硬说“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更大肆鼓吹军人在天皇统率下，“保护国家”，使“日本之威烈大放光华于世界”。这样，明治时代的武士道循着“与万国对峙”路线，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大性质，成为军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工具，浸透了血腥味。

第四，适用对象由武士扩大为全民，发布规格由将军、大名升格为天皇。江户时代的武士傲视农工商等级，其尊奉的武士道适用范围仅为武士，极其狭窄。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精神逐渐被“泛化”为普遍的民族精神。明治中期，已将军人的武士道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国民，要求全国人民忠于天皇，为国效忠献身，进而又将国民的武士道，推及全国城乡。

从明治中后期重新提倡武士道后，武士道遂成为明治时代的现代化得力精神工具，发挥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但随着日本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武士道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对内镇压的思想工具，被狂热地吹捧、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即开始向反动方向的转化。特别是日本法西斯上台，发动侵华战争后，随着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血腥气浓烈的武士道彻底走向反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批判，被受侵略国家人民所深恶痛绝。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敲响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宣告日本法西斯的崩溃，亦宣告了日本武士道以“武”当先的立国路线的彻底破产。

六、“日本浪漫派”的回归古典

日本国内政治日益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左翼作家和评论家完全被禁止执笔，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出现变异倾向的时候，以保田与重郎、龟井胜一郎为中心，于1932年3月创刊了《我思故我在》，以反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现代艺术派运动，否定既成文坛的一切以及“文明开化”精神为宗旨。保田与重郎与龟井胜一郎、神保光太郎、中岛荣次郎、中谷孝雄、绪方隆士等六人在《我思故我在》杂志创刊号上，联名发表了由保田与重郎执笔的《〈日本浪漫派〉广告》一文，同时创刊了《日本浪漫派》杂志，同人还有伊东静雄、太宰治、檀一雄、芳贺檀等。《〈日本浪漫派〉广告》一文就文学现状和文学主张发表了如下主要论点：（1）目前正在流行平庸低徊的文学。日常傲慢的饶舌，昏述不易的信条。我们终于创立日本浪漫派，向流行挑战。（2）我们为了否定文学运动，而主动开展文学运动。对于浅显，只有主张高超。对于流行，就是不易。对于从俗，就是本道。今天必须使用反语，作为真理与诚实的侍女存在。（3）日本浪漫派是今天我们时代的青春之歌。我们拒绝青春之歌以外的高调。我们不忧心昨日的习俗，朝着明日的真谛前进。我们时代的青春！我们用心情来捕捉这种浪漫的东西和今日的充实。这是真正意识到艺术人的天赋的、强行的反抗现状者的集会。

在这里，浪漫派所使用的是反语。他们所说“浪漫派”，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浪漫主义，相反他们所指的“平庸低徊的文学”和所谓反抗“俗流”，不仅是指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文学，而且包括真正意义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保田与重郎把它们“作为文明开化终结现象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延伸的底流”，是“文明开化所生的庶子”（《为了否定自然主义文化的感觉》），而自己发起浪漫派文学运动，就是要抱着一种“对没落的热情”，“对颓废主义的发现而走向终结的热情”，“从合理去追寻合理的类型中走出来”。“这是一种意识过剩的文学运动”（《文明开化理论的终结》）。总之，他们从反对既有文坛的一切和否定“文明开化”以来所确立的近代精神出发，追求“最抽象化了的精神的风景”（《为了矛盾》）。

作为日本浪漫派两根支柱之一的龟井胜一郎在《现代的浪漫的思维》（1935）一文中更具体地说：“我们虽然痛骂从现实游离的浪漫主义，但痛骂的大多是极端的浪漫主义者。这种在墙壁里谈希望和空想，是严酷的现实的反映，以为是特别的美。本来所谓浪漫主义，是直接面对墙壁而站立起来的歌。但这种热情一旦达到饱和，就会生起一种将肉体翅膀贴近精神翅膀的欲望。当这种浪漫主义达到极端疲惫就想避开它的，我就考虑另一种浪漫主义。抱着充满的空想和希望，再返回到现实之中。”

可以说，日本浪漫派对时代的不安和焦灼，以及对文明开化的“近代”不信任和绝望，企图把时代的颓废，也即他们所理解的“近代”的颓废作为自己的武器，来“一举打倒马克思主义，也打倒美国主义”（——他们将物质万能主义称为美国主义，保田与重郎《天道好还在理》）。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和美国主义都是“近代”的一种表现，是一种“文明开化的理论”。他们要否定近代和文明开化，就必然是：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美国主义，一是回归“故乡的历史和风景”，回归日本古典。如果说，前者是他们的出发点，那么后者就是他们的立足点。换句话说，日本浪漫派主张回归古典是作为抗拒近代时代思潮的一种手段，其重新评价日本古典的目的，起初是由于从根本上怀疑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和艺术派文学基础的日本的“近代”，企图以贵族的古典美来防卫所谓“近代”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于是他们以“古典近卫队”为己任，在赞颂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悲剧英雄的同时，竭力鼓吹“回归古典”。在这方面，保田与重郎和龟井胜一郎是最为典型的。

保田与重郎先后发表了《日本的桥》（1936）、《戴冠诗人》（1938）、《御鸟羽院》（1939）等，他在《日本的桥》表示他“对故乡充满自豪感”，“对日本倾注特异的感情”，他甚至说“我们愉悦于远古的日本，只要听到《万叶集》的歌枕就能引起无以名状的感动”。事实上，他的核心思想已经开始蕴含着他以后所鼓吹的“皇室美学”。随着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他的“回归古典”也变调了，最明显地表现在《戴冠诗人》序文上：“日本面临迄今未曾有的伟大时期。这是传统与变革共存的稀有的同一瞬间。日本将古代父祖的神话作为新的现实的存在，将历史的理念放在世界史的结构上表现，并开始行动。”他在序文中还强调“今日世界上惟一的浪漫的东西、具有理念的东西、具有自身价值的东西、变革世界秩序的东西、将原始混沌作为住家的东西，都集中在日本”。这一年《日本浪漫派》停刊，保田与重郎们继续以《我思故我在》为据点来宣扬他们的主张。

1941年“二战”爆发后，保田与重郎及影山正治、浅野晃等又创刊《日向风》，更无视科学的历史学，热心于以观念性的国学思想作为基础，鼓吹浪漫性的皇神思想。保田发表了《近代的终结》（1941），反近代主义的思想，成为维护天皇制的护教论的基础；《万叶集的精神》（1942），企图从壬申之乱到大伴家持的悲剧中探寻《万叶集》成立的因素，以此所谓古典精神，作为文艺创造的美学思想的源流。同时还与国学院大学的藤田德太郎等成立“新国学协会”，直接宣扬天皇制国体论，对于当时军部内的皇道派以很大的思想影响。

最后他完全将所谓“歌精神”、“回归古典”与国粹主义合一，并将其理论体系化，发表了洋洋386页的《古典论》（1942）一书，主要论点是：（1）强调日本文艺的古典性是“确保和显扬民族的值得夸耀的感觉”，实际上企图通过古典确立日本民族的所谓“优越性”，确立日本主义。（2）宣扬日本文艺的古典是以国神一体为契机而成立的。和歌从咏神开始，咏神观是一切文艺的中心和历史精神的中枢，是最先确立国之古道。（3）赞扬近世的古学，排斥汉意，排斥儒佛伦理，教导日本人应有的独立心和自尊心，是一种绝对的攘夷的精神，要将古学作为今天真正的皇国文化的眼目来学习。

以上种种论调，其目的是强调文艺是“以时务要求作为第一义，以时代的教化要求作为第二义”。保田在《古典论》中还具体地说：“在我们面临最伟大的危机之际，我们一定会在父祖的历史上发现打开现在，建设未来的创造力的源泉。”“因此，日本浪漫派提倡民族的国粹，探究文学方法，把握历史。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要在思想上树立国家的历史精神，取代抽象的文学道德观念，作为文艺的人伦的根底。”他进一步明确地写道：“在紧急的时局下，所谓为了思想战的宣传文艺和为了振兴国民精神的古典研究，都必须作为个别原理来解释。日本人的伟大思想，是通过神州不灭的信念而产生的。这时候活用古典精神之路，是惟一绝对的路。因此正确确立古典观是必要的。”

龟井胜一郎曾经参加过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和文学运动，1928年在“5·15事件”后被捕，两年后宣布“诀别作为政治家的自己，自觉作为艺术家的自己”，同时也为自己的“转向”而苦恼和自疚，“为了解决自己的苦恼，便踏上了重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研究古典文学之道”（《1931年的笔记》）。

他的研究古典，与保田与重郎的为了“思想战的宣传文艺”和“振兴国民精神”的政治功利目的不同，更多地是学问式地研究日本的古神道、佛教、美术、历史、古典等，并从史的角度出发，将目光投向日本史的各个时代，尤其是上代神功皇后时代到奈良末期凡五百多年的古代文明。从此他每年都到古都奈良，巡览古刹、古佛，沉醉于日本传统的、古典的世界。比如他的《大和古寺风物志》（1934）之倾心日本上代史和净土真宗的思想；《亲鸾》（1944）、《圣德太子》（1944）、《中世四位古典艺术家》（1944）之关注古代宗教家、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悲剧命运等，来寄托自己在思想混沌中的再生，一种带有宗教性的“转向者”的再生。这成为其后他构思日本人的精神史研究的发端，战后完成了巨著《日本人的精神史》（全6卷，1967年）。

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芳贺檀的《古典美卫队》（1934）更直接赞美拿破仑等独裁者，鼓吹回归古典，认为古典是“飨宴型的艺术”，即“君主的艺术”、“天皇的艺术”。这就最明白不过地说明这时候日本浪漫派的所谓“古典观”，实质是通过文艺的古典来鼓吹国体思想；通过古道来建立“八一宇”的世界观，这完全为了进行所谓“思想战”服务，以适应40年代日本绝对主义天皇制和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

以保田与重郎和芳贺檀为代表的日本浪漫派的人们，除了从他们的所谓日本“古典”寻找所谓皇神思想，作为其宣扬国粹主义的根底外，与德国浪漫派思想也有切不断的血脉联系。《我思故我在》创刊伊始，即着力介绍德国浪漫派的回归古典，还出版过“德国浪漫派特辑”。保田与重郎后来谈到日本浪漫派与德国浪漫派的关系时说道：“《我思故我在》的主要愿望，是试图以纯粹的形态来变形初期德国浪漫派的精神，来构建日本文学的系谱，我们将引向实现这种愿望。”（《日本浪漫派的时代》）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浪漫派，尤其是保田与重郎的主调是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学习德国浪漫派不仅学习文艺的手法，而更重要的是否定近代的思想，一切“回归古典”，以确保其皇神思想和皇室美学的成立，发展国粹主义，它与当时的复活国学思想和复古排外思想是相呼应的。

由此可以看出，保田与重郎们与龟井胜一郎的回归古典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后来龟井回忆道：“对昭和初期的知识阶级，不消说，最大的课题是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前卫的文学。在这里的肯定与否定之苦成为深深的底流。文坛有形形式式的潮流，但有一个空白，就是几乎没有关注日本的古典，或者民族性的问题。保田与重郎们的工作，首先是从填补这一空白出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时候最大的课题，是‘转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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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保田为代表的国粹主义的政治目的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以龟井胜一郎为代表的一派与保田与重郎为代表的一派的意识差距越来越拉大，他们追求的古典方向越来越相悖，“日本浪漫派”同仁各走各自的道路，没有一个同仁再赞成继续维持《日本浪漫派》杂志，于1938年8月停刊，“日本浪漫派”也失去原来的意义，就自然解体了。龟井胜一郎成为《文学界》的同仁，保田与重郎则以《我思故我在》作为中心，更加强化他的国粹主义路线，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在《我思故我在》第100号刊登的《蒙疆》（1940）一文上就扬言：“我们有这样一个课题，就是当前确保大陆二百年，再次给亚洲带来世界的荣光。”“日本文化人大可不必去考虑既存的文化。这天，要变革自己的一切构想，主动地成为战场和内地的桥梁，可以提高内地的伦理和精神。”“如今我们的新的文学教养，必须决心让国粹前进一步。”“皇国的文学在于至尊的事实，正是我们文学的精髓。”他甚至叫嚣：“今日的日本正将国家、民族和国民的理想，表现在征战的形式上。”

以保田与重郎、浅野晃、芳贺檀、林房雄等旧日本浪漫派联名在《我思故我在》1940年2月号出版了“赞日本专辑”。1942年1月号上刊登了以日本编辑者协会、文艺春秋社的决议，狂言：“谨奉行圣旨，贯穿圣战本义，誓忠诚于皇军，以铁石的意志完善言论国防体制。”

此时文艺上的狂热的“国粹主义”和政治上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超国家主义一体化了。

七、战争阴影下现代文明的泯灭

随着日本走向法西斯和战争，以明治维新以来开展文明开化运动，移植、模仿、消化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逐渐在日本所出现、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文明亦被践踏、削弱直至泯灭。

日本在1931年挑起“九一八”柳条沟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成为远东战争的策源地。这一事变，也是日本实现国家法西斯化的新起点，从此近代天皇制发生了体制性转变。1932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五一五”事件，扼杀了政党政治，社会经济沿着加强军备和统制的方向实行改组，标志着日本加紧走向国家法西斯化。

为把日本拖上侵略战争轨道，日本统治集团极力煽动排外情绪，同时在国内加强恐怖统治，对新闻、出版的检查和取缔空前严厉。报刊及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的事件，1932年即达5000起。日本政府更利用《治安维持法》残酷镇压进步和正义人士的反战运动，1932年至1933年共逮捕34000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逮捕1400多人。小林多喜二等进步作家也相继被捕和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中，日本共产党全国性组织亦不复存在。

至1936年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武装政变失败后，3月5日，广田弘毅组阁，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推行一系列旨在使国家法西斯化的政策措施，在“全面革新政治”的口号下，血腥镇压工农运动，进一步扩大警察职权，限制国会权力，确立了军部与财阀紧密勾结的政治局面，标志着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建立和法西斯体制的开始形成。继而于1937年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此后，日本法西斯为强化国内统治，动员和集中人力物力以支撑侵略战争，先后采取极权主义政策措施，使日本国家生活全面转上战争轨道，建立起“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1937年8月，近卫文内阁决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的管制。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总动员法》，逐步开始对全日本的物力、人力实行全面管制。从此，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均被逐渐纳入法西斯体制，从明治维新以来建立的仅有的一些现代文明亦逐渐被扼杀，最后完全泯灭了。

原有的立宪的一面已逐渐消失。议会从属于军部和内阁，其仅有的预算审议权和立法权，实际上已丧失，宪法的民主方面的规定被无视，议会已有名无实。在1940年的近卫新体制运动中，解散了全部政党，并于10月成立大政翼赞会。议员不再从属于政党，而被置于大政翼赞会议会局的领导之下。1942年东条英机内阁实行官方推荐候选人的翼赞选举，接着成立了翼赞政治会，议员除8人外均加入该会。翼赞政治会的主要纲领是：“基于国体之本义，结集举国的政治力，向着完成大东亚战争的目标迈进。”“确立翼赞议会”。“确立翼选议会”就是把原来各党各派的议员统一组织起来，使议会完全追随、屈从于内阁。受东条委托，负责推动翼政会成立的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翼政会“的确做到了名副其实的举国一致，它充当政府的工具，对于政府的施政演说、财政演说、陆军大臣的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以及前方来的答谢电，都报以特别热烈的鼓掌。对于预算案、法律案，议会也有一般的质问，实际上不过是完全从属于政府的翼赞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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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居于内阁之上的则是军部。地方自治的重要权限也被取消、缩小。经过1943年对地方制度的修改，县会不再享有地方自治立法权，市长不再由市会直接选举，而从市会推荐的三名候选人中经敕裁任命。町村会选出町长、村长后要由县府当局认可。国民原有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均被剥夺，取而代之的则是实行全面高压统治。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反战力量的镇压变本加厉。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从1931年至1933年逮捕了38982人以后，大大小小的逮捕一直持续不断。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的两次人民战线事件中，迫害也落到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头上，共有400余人被捕。当时，只要不肯支持战争，不论其立场如何，都被打上共产主义者烙印而遭逮捕。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遭到无端的攻击和制裁。1933年，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只因主张应该看到犯罪的社会原因，判刑时须顾及教育作用，并提出通奸罪只处罚女方是不公平的，就被右翼分子攻击为“赤化思想”，文部省不顾京都大学教授会和一些学校学生的反对，给泷川以停职处分，有关著作被禁，此为泷川事件。1935年更发动国体明征运动，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遭受拥护国体联合会、在乡军人会、贵众两院和军部的联合围剿。这个学说多年来一直在大学讲授，而且是高等文官考试的公认内容之一，连天皇裕仁及其身边的元老、内大臣都是赞同的。当美浓部达吉在贵族院对攻击进行反驳时，曾掌声四起，为以往罕见之现象。但是他还是被扣上“紊乱国宪”和“不敬罪”，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其著作被禁。国体明征运动是政治思想上的大反动，在“政党政治”被搞垮后，进一步在思想上扼杀了民主主义。津田右左吉因《神代史研究》等著作，于1939年被指控“冒渎皇室尊严”，被审讯20多次，并被判刑。总之，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也被视为大逆不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已荡然无存。高压甚至扩大到宗教信仰领域。1935年和1936年，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罪”取缔了大本教和人之道教团，逮捕了数以千计的有关人员。1937年和1938年，被扣上同样罪名的宗教案件分别为8起和9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督教徒亦遭此厄运。为了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专制高压越来越厉害。1940年12月，成立了宣传、出版、新闻、广播的统治机构内阁情报局，它向各出版单位通知了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其中有不少自由主义者。1941年12月颁布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规定了原有的结社要重新上报审批。根据取缔法，凡是不同官方“同心协力”的政治结社均遭取缔。这个法令还规定，老百姓吐露不满，发点牢骚，亦将受刑罚。

原有的正常法制被践踏，起码的人权毫无保障。日本的全部社会生活均处于法西斯政府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之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从1937年7月起，特别是同年10月成立企划院和1938年5月实施《国家总动员法》之后，官方直接进行的经济统制逐步、全面展开。1940年12月公布《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1941年8月公布《重要产业团体令》，随后在工矿、金融、交通运输部门成立了24个统制会。政府与财阀合为一体，直接操纵了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着企业的存亡命运。在农业方面，通过1932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强化了统制系统，把全部农户的生产经营置于层层控制之下。

从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统制提上了日程。后来颁布了实施《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雇佣人员限制令》、《国民征用令》等法令，并实行《国民劳动手册》。在政治指定的一百多个行业里，限制劳动力流动，不向雇主交出劳动手册者不得雇用，而雇主却可以拒绝把劳动手册发还给企图不再受雇的工人。政府先后征用了600多万人到指定的企业、部门劳动工作。随着1940年新体制运动的推进，对国民的体制全面体制化，国民普遍被置于官方自上而下、交错重叠的三大组织系统的控制之下。这三大组织系统就是：名义上是民间团体，实际上是贯彻官方意图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系统的大政翼赞会。按职业、年龄或性别组成的受官方直接控制的御用团体。诸如日本农业报国联盟、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等等。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的文学、艺术团体国民歌人会、日本诗人会、日本诗人协会、日本俳句作家协会、文学建设社、日本文学者会、女流文学者会、文学恳谈会、日本文艺中央会、日本笔会、作家俱乐部等130多个，均被解散了，在体制化中，被纳入统一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里。按居住地区编组的町内会（街道组织）、部落会（自然村组织）和邻组，这类组织是政府的基层行政辅助组织。为了最有效而迅速地把政府意图贯彻下去，实行全国统一指导的町内会、部落会定期例会制度。在町内会、部落会之下，每一邻组大约10户居民，实行互相监督，并配给生活必需品。为了使自上而下的统制更能集中统一，东条内阁于1942年把各界报国会和青少年团、妇人会，以及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一律置于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之下。通过这一套组织，国民不仅在政治上，甚至连细小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格的监督与干涉。举凡应召入伍、征用国民、强化储蓄、推销国债、国防献金、厉行节约，反对“奢侈”、废物利用等等大小事物，都强制性地贯彻到每家每户。

日本当时所说的精神统制，即思想文化统制。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后，文部省设立教育刷新评议会，讨论“刷新”教育和国民教化。1936年内阁成立情报委员会，次年它提出了《国民教化运动方策》，得到内阁批准。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从上到下层层建立有关机关，并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作为基层实践网，把全体国民纳入运动。后来大政翼赞会继承了精神总动员工作。1937年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1940年又改组为内阁情报局，作为统一主管思想、文化、舆论统制的官方机构。所谓精神统制，就是以天皇制意识形态统一、控制国民思想。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一节中，已做了具体叙述，不再赘笔。

而精神统制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残酷镇压一切民主、进步文化，剥夺国民文化中的一切自由。首先，从1932年3月后，日本政府镇压“克普”（无产阶级文化联盟）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逮捕了克普的全部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的约400人。从此日本进入了黑暗的法西斯文学一统天下的荒芜时期。日本作家们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丧失了公开主张尊重个人自由的勇气和手段。一些不愿当法西斯奴才，为“国策文学”摇旗呐喊的正直作家，只得搁笔，除了沉默而外，别无办法。1939年4月颁布《电影法》，这是一部绞杀进步电影工作，实行思想统制的枷锁。依据此法，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封闭电影公司和电影杂志，对那些不合口味的影片可以不拨胶片和其他原材料，或禁拍禁演，从而掌握了电影的生杀予夺大权。在学校教育中，亦反对“偏重智育”，要求清除“多年来输入的西洋思想、文化的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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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以取消高级享乐为理由，封闭了东京的歌舞伎座、帝国剧场、日本剧场和电影院等，将排队买电影票的人抓去，从事强制性劳动。

总之，如果说明治维新后，提倡“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自由民权运动时还有“宁为自由而死”的动人场景，在大正民主运动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政党立宪等现代文明还有一定发展的话，那么在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则发生了体制性、结构性的变化。一切进步文化都遭到镇压，立宪、民主、自由被扼杀。一句话，现代文明泯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军部和内阁权力的恶性膨胀，法西斯在政治、经济、国民及精神各个方面实行了极权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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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浮世绘版画，继大和绘之后的一种纯粹日本式绘画模式，以人物画为主，含花鸟画、历史画。图为歌舞伎角角像，东洲斋写乐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歌舞伎演员大谷鬼次郎扮演奴江户兵卫富有的个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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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挫折

一、第二次文明开化——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人们将这次在船上的签字与92年前即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叩开锁国日本之大门相比较，称之为“第二次开国”。从此，美军单独占领了日本，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社会变革，故亦有人称其为“又一次维新”或“再次维新”。从日本传统价值观转变这一角度进行考察，称其为“第二次文明开化”是贴切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不仅宣告近代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和失败，而且也宣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破产。美军占领日本后，美国政府设置“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简称“盟总”）主持推行了战后民主改革，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和提供了条件；战后日本政党的重建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亦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价值观的转变；特别是美国文化和其他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并广泛传播，鲜明地展现了日本第二次文明开化的情景。战后经历了短暂的思想混乱之后，日本人开始迎接新的现代文明之曙光。

战后的初期，可以说日本人普遍产生失落感和耻辱感。原来坚信不移的民族优越论和日军不可战胜论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又一次感到奇耻大辱。但很快地感受到思想压制和禁锢被解除，加在日本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一个个被打碎，使日本人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很强的解放感。随着战后民主改革的进行和美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日本着实经历了第二次文明开化运动。概括地说，大体经历了破除旧体制的观念，吸收移植新体制新观念和最后消化融合三个阶段，日本完成了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战后在“盟总”指令下，日本政府推行了非军事化的各项政策措施，从体制、人员、思想各个方面破除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体制。又废除了对政治、信教及人权自由的限制，排除了对思想的压制机构和政策。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在“盟总”授意下发表了“人间宣言”，即所谓“凡人宣言”，否定自己是现人神，摘下了罩在自己头上的神圣光环，承认自己是人。天皇由“神”变为人，亦促进了日本国民观念的转变。在战后民主改革中，首先均有清除旧体制、旧法律、旧传统观念的内容。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即有废止旧宪法，否定天皇神格和天皇主权原则，还否定和废除了封建的、血缘家族的世袭统治；废除内大臣府、解散陆、海军两省等政府机构。在经济民主化方面则有农地改革消灭了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寄生地主制，解散了以血缘和家族的主从关系为轴心的财阀，取消了封建式的劳动条件，禁止强制劳动等项措施。在文化教育方面则有禁止在教育中实行军事化、武装化及灌输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废除军事训练及忠灵室，肃清教育中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和教育思想内容，宣布政教分离，将国家神道清除出教育领域，宗教与教育分离，禁止向学生灌输天皇崇拜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还废除一整套为巩固和加强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而实施的控制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法令。这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破坏了长期培植法西斯军国主义精神的手段和工具。正是通过战后民主改革，用美国民主主义现代文明之手术刀，割掉了日本半封建的尾巴，消除了专制权力的近代天皇制，消灭了经济领域中的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财阀和农村中的寄生地主制。这场反封建、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的民主化改革，为迎接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第二次文明开化开启了大门。

第二阶段是摄取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移植和建立民主主义制度时期，也是日本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的时期。

美国占领当局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其产生的土壤，决心将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故大量主动地宣传和移植西方文物制度；而经历了长期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统治的日本国民，眼看旧的体制迅速崩溃，旧的传统观念被破除，他们不再总是恐惧地感到特高警察在监视自己，不再需要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时，就开始通过对战争的反省，摸索走向新时代的道路，于是意识到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再次睁眼看待美国文明。令日本人吃惊和倾倒的是，日本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美国几十年，而且在生活方式方面也存在天壤之别，这使长期视美国为夷狄仇人的日本人一下子对美国敬服之至，不加选择地摄取美国文化。移植美国文物制度，致使美国文化如滔天浪潮似的席卷日本。从而使日本传统价值观受到巨大的冲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战后民主改革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民主主义体制，其中不少是直接从西方、主要是从美国直接移植的。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新宪法就是按照英国议会政治体制的模式，结合日本国情，由美国人“越俎代庖”制定的民主主义宪法。其中有许多欧美民主主义思想及词句。在宪法序言及天皇条中一再强调的“主权属于国民”一句，就源于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宪法第十一条的“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规定，第十四条“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二十一条“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第二十九条“不得侵犯财产权”等规定，在欧美各国成文法中都有相同的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国新宪法是一部以欧美宪法为其模式的民主主义宪法。日本国宪法对议会制、内阁制、法院等的新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六条）与欧美国家一样，采取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实现了议会制民主。在第八章里也如欧美宪法所承认的那样，规定了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在经济方面的改革，确立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颁布了禁止垄断、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法律条规，进行了“经营者革命”，建立起资本与经营相对分离的新体制。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则主要是以美国教育作为日本建立新教育的惟一模式，建立起日本的新教育体制，采取美国式新学制。在其他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改革，则有刷新学术体制，建立美国科研模式的科研体制，实行科学民主化。在工人和工会立法方面，实现了组织工会、男女同工同酬、八小时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取缔中间剥削、禁止强迫劳动等。而且在战后初期所推行的各种制度和运营方式的改革方面，存在美国化倾向。如采用了各种美国式的委员会制。在撤销战时统制机构、废除内务省后，就将原职能范围内的工作分散到各个行政委员会中，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还增设了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财政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公正交易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劳动委员会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这些制度和委员会运营形式是美国式的，比原来日本的同类机构和机制更为合理和民主，亦很快被日本公务员接受，并扩展到企业经营体中，在日本扎下了根。

日本第二次文明开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美国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战后，美国学在日本兴起并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战后初期，当日本人睁眼看美国时，不仅为美国的先进科技和实力所震惊，就是面对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亦感到愕然。“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舆论调查”等等来自美国的新奇学问，使日本学者自叹弗如，美国长期存在、发展的一些学问、学科，自己居然一无所知。于是美国学大兴，日本学术界盛行起社会调查就是集中的体现。学术界的研究重心亦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和心理学，现实的实证性学风勃然兴起。在哲学界占优势的是存在主义。由于日本战败，旧的传统价值观刹那间分崩离析了。悲观绝望之余，人们感到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只有自我才是可信的，自身的存在便是价值标准本身，自我存在成为最大的和惟一的问题。于是尼采、萨特等人的全集或选集、专著均被译成日文出版，萨特的影响更扩展至文艺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存在主义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转变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将另节叙述。

在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地位也是日本思想界的一大奇观。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遭到镇压，战后一旦宣布学术自由，马克思主义就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当时社会科学的各领域的用语，几乎全部都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即使一些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使用这些用语。马克思主义阵营内聚集了很多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亦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理解，在各自领域中作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期在日本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美国文化的影响所及，还在中小学教科书方面有突出的反映，大量的美国著名人物和美国的游记，均收入教科书。美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电影不断风靡日本，广播节目亦是美国式的，流行歌曲、摇滚乐、爵士乐一次次风行日本。

美国的生活方式在战后初期对日本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日本人钦羡不已。在衣、食、住、行诸方面，日本人普遍向往美国生活方式。

在第二次“文明开化”的第三阶段，则是欧美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及思想“日本化”，被吸收、消化、改造最后融合而形成带有日本特色的时期。

美国占领日本后所推行的民主改革等，推进了民主主义的发展。但从一开始，亦带有一些负面影响。美国在日本铲除军国主义势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其出发点并非为解放日本人民，而是要通过这些措施摧毁在太平洋上的竞争对手，“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同时确立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美国进行农地改革还有防止农民起来革命的更深用意。对日本教育的改革也有想利用日本学校达到宣传美国、宣传占领军的目的。大量输入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亦有伴随美国“文化倾销”政策带给日本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色情和暴力及“冷战”政治宣传等。而且在推动战后改革过程中，美国占领当局也往往以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来看待日本社会，将某些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如团队主义、纵式社会结构、终身雇佣制等也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封建主义”而试图消除。

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景象：美欧文化逐渐“日本化”，进而形成了带有日本特点的新的文化。这反映在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方面，如日本政治体制，既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制，也不是君主立宪制，天皇亦只是象征天皇制，从而成为日本政治文化的大独创。日本国宪法亦是结合了日本国情的日本式宪法。议会政治制度方面，日本未如英美那样实行两党制而一直是自民党独揽大权，且在执政党内又公开地各立旗号、派阀林立。议会运营也更重视事前疏通然后再诉诸议会的正式程序。且议员世袭化倾向严重，多有“二世议员”、“三世议员”。就是对“民主”的理解，也往往不是指政府的组织形式，而只是人与人的关系形式。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想用命令方式制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做不到，任何外国也做不到。不论在哪一个被统治国家，这种办法从未成功。任何外国都不能强迫一个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法律不能使日本人承认选举出来的人们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中的‘各得其所’。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有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自行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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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日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从而使日本政治文化具有独自的特色。

日本战后的经济模式也是日本政府与财界、产业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模式，从而成为传统与现代性、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样板”，出现了“股份公司的日本”。

日本的教育模式也寻求和确立了日本独自的民主教育模式。

总之，在第二次文明开化的浪潮中，东西方文化在日本冲突、融合，产生了带有日本特点的日本战后现代文化，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又都融入了日本现代文化之中，成为现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改革与民主主义的发展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电台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战败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应由盟国对日本本土实行军事占领。但美国政府“坚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确定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方针，包揽了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8月13日，美国政府设置“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简称“盟总”），14日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为“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司令官”（简称“最高司令官”）。从9月起，“盟总”开始执行使日本非军事化的各项政策措施和推行民主化改革，从而促进了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非军事化方面，“盟总”首先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撤销各级军事机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解除717万日军的武装，同时解散日军大本营、陆军省、海军省、军需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军事参议院、教育总监部等有关军事机构，废除《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和《国家总动员法》等有关军事法令，并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

接着开始逮捕和审处战犯。“盟总”从1945年9月起陆续宣布逮捕一批批战争罪犯或战争嫌疑犯。1946年1月19日，最高司令官宣布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4月29日提出起诉书，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进行审讯，共对28名被告进行了审讯。1948年11月12日宣布对25名甲级战犯的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名判处绞刑；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木户幸一、小矶国昭等16名判处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20年、重光葵7年有期徒刑（后被释放）。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于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最后是进行政治整肃。1946年1月4日，“盟总”发布两项整肃“指令”。第一项规定：取缔一切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政党、社团组织，最后实际取缔147个；第二项指令是解除公职令，命令日本政府解除战争期间军国主义政党、社团组织的领导骨干和职业军官的公职。1947年整肃进入第二阶段，扩大到地方政府官员及经济界、出版界的头面人物。到1948年3月整肃结束时止，被整肃对象为201815人，其中职业军官11万人，经济界头面人物1535人。

在推行非军事化政策的同时，自1945年9月起，“盟总”和日本政府推行了民主化改革。这一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10月11日，麦克阿瑟对日本新任首相币原喜重郎说：为实现自由主义化，日本宪法必须修改。同时将其他各项改革概括为“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即妇女解放和参政，鼓励建立工会组织，教育民主化，废除秘密审讯司法制度，经济机构民主化等。

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通过修改宪法，对近代天皇制、议会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制、司法制度等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改宪过程中，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日本宪法研究会及其成员高野岩三郎等提出了基本上同一类型的4个修改宪法方案。这4个方案都提出了国民主权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保障国民生存权、劳动权等各种民主权利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民要求民主的意愿。其中的宪法研究会方案对后来“盟总”修改宪法草案影响很大，许多内容被其直接吸收。1946年2月13日，“盟总”把体现国民主权、放弃战争、保障基本人权三个原则的“盟总”修改宪法草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其按此起草日本新宪法。经过起草、修改、审议后于10月7日经议会通过，11月3日公布了《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正式生效。新宪法取消了天皇总揽统治大权的权力，规定天皇只是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从事国务活动亦只是礼仪性的。新宪法废除了枢密院和贵族院及内大臣府，取消了军部。新宪法体现了国民主权、保障基本人权等基本原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议会制度，改变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规定都、道、府、县、市、町、村实行地方自治；加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新宪法还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权利，使妇女与男子同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

在经济方面则进行了三大民主改革，即改组财阀、实行农地改革和劳动立法。

改组财阀是在“盟总”一再下达指令中进行的。1945年9月25日，“盟总”发表“解散财阀”的指令。11月4日，日本政府提出具体方案，经“盟总”批准后开始实施，至1947年基本完成。“解散财阀”采取了四方面的具体措施：一是解散作为财阀总公司的控股公司；二是消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三是分割大企业以防止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四是制定禁止垄断法以防止财阀复活。尽管改组财阀并未触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贯彻执行中也打了很大折扣，但毕竟使旧的垄断资本集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日本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良好条件。

农地改革是对日本社会经济基础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1945年12月，“盟总”向日本政府发出改革日本土地制度的指令。日本政府于12月29日提出第一次改革方案，因为明显偏袒地主，受到广大农民反对而被迫搁浅。1946年11月又公布第二次农地改革法案，才得到实际贯彻。这一法案包括《创设自耕农特别法案》和《农地调整法改正法律案》。到1949年底农地改革基本完成。改革后，自耕农及自耕地数量大幅度增长，基本上消灭了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寄生地主制，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

劳动立法是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举措。“盟总”和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劳动的法律：1945年12月，制定了《工会法》，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和权利；1946年9月，公布调整劳资争议的《劳动关系调整法》，确定了工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1947年还陆续公布了《补偿工人灾害保险法》、《职工稳定法》、《失业保险法》等稳定工人经济地位的有关法律和制度。这一系列劳动立法，从法律上改变了以前工人毫无权利的状况，确定了八小时工作日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的民主权利等。工人的经济地位有了实际的改善，工人民主运动亦有了新的迅速发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民主化改革，首先是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根基。1945年10月22日，“盟总”发布《关于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备忘录，宣布禁止宣扬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废除军事教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接着又于10月30日发布《关于教员和教育行政官的调整、解职、任命问题》的指令，要求立即罢免有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反对美国占领政策的教职工，不许复员军人在校任职。12月25日，“盟总”发出将宗教尤其是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的指令，禁止用神道进行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宣传。31日，“盟总”发布了停止讲授充满神道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的“修身课”、“日本历史课”和“日本地理课”的指令。其次，是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47年3月31日，制定了《教育基本法》，该法贯彻了教育机会均等的民主原则，亦将文部省由原来的监督机关变成行政指导机关，由民选的各级教育委员会担当学校具体行政事务。通过教育改革，建立起资产阶级教育体系。文部省在1950年8月的《日本教育改革的进展》报告中指出：“通过教育改革，已把教育的基点确立在民主主义的、现代化的、科学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之上。”

“盟总”和日本政府还对日本家族制度、警察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等进行了相应的民主主义改革。

战后改革是日本社会的一次大变革，通过这一改革，日本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各方面都有深刻变化和巨大成果：在政治上反对近代天皇制的专制主义，建立民主主义体制；在经济上反对垄断体制，主张自由竞争机制；在思想观念上反对封建残余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在文化教育上，铲除军国主义思想根基，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系。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彻底清除封建残余，使日本发展成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国家。这次改革调节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于60年代高度增长，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战后改革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美国是为其远东战策略服务的，迅速改变对日政策，使多项改革半途而废；多项改革亦遗留了许多问题，甚至还新产生出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战后民主改革尽管有阶级局限和不彻底性，但它为日本民主政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亦为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盟总”在指令日本政府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亦发出一系列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指令。这些指令的贯彻实施，对推动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亦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10月4日，“盟总”发出《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指令日本政府：立即释放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一切政治犯；废除特高警察机构；废除《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等压制思想、言论、出版、结社及示威游行自由的13个法令；解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币原喜重郎内阁执行了“盟总”的各项指令，日本政治局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政党开始重建，人民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从10月10日至22日，绝大多数政治犯获得释放。12月1日，日本共产党迅速重建，11月2日召开日本社会党成立大会。日共和社会党影响迅速扩大，工会、农会急速发展，各类争取民主的市民、妇女、青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大量成立。年底制订的《工会法》亦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农民也在1946年2月9日组织了全国性的农会统一组织——日本农民协会。

重建后的政党和新涌现的各种政治团体，在战后初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群众的民主、和平运动。

首先是从1946年3月19日至4月22日的打倒币原内阁的民主运动，终于迫使币原内阁于4月22日辞职，从而结束了天皇任命内阁的历史，也是战后民主势力和人民运动的一次胜利。其次是1946年战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东京50万人举行反饥饿示威游行。在皇宫前广场上，红旗飘舞，国际歌歌声四起，人民民主运动达到高潮。5月19日，东京工人、市民召开“突破粮食危机国民大会”，25万人参加。1946年8月，海员工会为反对裁减4300人而进行了持续9天的全国大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各类工会展开了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裁员等斗争。在占领当局认为群众运动已超出了美国允许的范围而进行压制和取缔后，仍展开了要求全面媾和的运动、反对重新武装、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特别是反对美军建立军事基地的人民斗争更是一次次地不断展开。战后日本展开的捍卫民主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工农群众斗争，充分体现了民主主义的发展。

更深层次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战后亦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占领日本为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从法西斯军国主义、天皇制国家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们，开始了积极活动，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举起了民主化的旗帜；民主化改革的开展，又反过来推动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正如前节所述，日本传统价值观的转变，主要就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这股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逐渐扩大，在战后初期，渐渐发展成社会的主导潮流。

三、天皇从人神化到人格化

战后，日本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天皇的人格化。天皇是自古以来日本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天皇是日本国帝王的称号，既不是从日本国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像日本肇国神话所说的神的化身。它如同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帝王一样，亦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只不过曾长期被人为地披上神秘的外衣而已。

古代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并非一开始就被称为天皇，直到6世纪末，仍称为“大王”而未称“天皇”。据《日本书纪》推古16（公元608）年条记载，遣隋使小野妹子所携带国书中已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句，这是迄今所知日本君主以“天皇”代替“大王”称号的正式开始。天皇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即载：“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之句，《史记·补史记·三皇本纪》亦记有“三皇，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天地初立，有天皇氏”等句。汉魏时道教兴起，“天皇”成为道教称天帝的用语，主要指天上神仙们的主宰者，是宗教信仰的对象。《后汉书》中记有“观天皇于琼宫”之语。中国道教及其经典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开展传入日本，于是日本最高统治者借用“天皇”二字来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亦含有很强的宗教观念，将天皇逐渐神化为神，日本称之为“现人神”（现出人形的神）。

将天皇逐渐神化后，天武天皇为巩固大化改新后新建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敕令太安万侣等人，将远古流传的日本神话传说加工改造，编写成主要描述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代，及天皇家族形成史的《古事记》（712年成书）和《日本书纪》（720年成书）两部官撰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被称为“记纪”，记叙了创世神生出日本诸岛等“大八州国”及“生国土既毕，更生诸神”的神话。按“记纪”记述，创世神所生诸神中，最著名的是天照大神等三神，天照大神又派其孙子火琼琼杵尊统治尘世并赐其三件神器（即八咫镜、草剑和八坂琼曲玉）为天皇皇位的象征。天孙火琼琼杵尊的孙子神日本磐余彦即是“记纪”所记述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神武天皇率部从九州东征，用时10年，于公元前660年，终于在大和亩傍原宫即位，号称“始驭天下天皇”。将公元前660年定为建国元年，名曰神武纪年。神武天皇及其东征的故事，完全是编造的，神话色彩浓重，史家很少有人相信真有神武天皇其人，而定前660年为皇纪元年亦是根据中国谶纬学“计算”编造的。谶纬说认为，辛酉”年必定有大事发生，而每隔第21个辛酉年则天命将大改。于是从日本接受中国隋朝文化开始的推古天皇九（公元601年、辛酉）年往前推算，推了21个周甲即1260年后，就推至公元前660年（辛酉）；因而以此年作为神武即天皇位的皇纪元年。

8世纪时日本人之所以要伪造神武天皇的历史，是为日本统治者服务的。或许开始时只是因当时与中国文化交流，深感有失体面，因此想编造神话历史以与中国媲美。但其后的日本统治者却竭力宣传，日本国土既然是天皇祖先生出的，就应该由天孙的后代天皇的子孙世世代代进行统治。“天皇”是现人神，是天神降临尘世，天皇的权力是神授的，甚至宣传大和民族是神选定的民族——天孙民族，日本是神国，理当凌驾于一切民族、世界各国之上。这些长期影响日本人的“皇国史观”，更配合神道教的逐渐传播，更进一步将天皇神化了。

神道教形成于大化改新前后。日本固有的原始信仰即有祭海信仰和农耕信仰等，在女王卑弥呼时又已“事鬼道、能惑众”了。中国的道教的传入日本对日本神道教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统治者，很需要能够神化天皇的宗教来为其服务。于是将道教的教理和仪式与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及有关天皇的神话传说等结合起来，经过加工创造，制造出以尊奉天皇为神主的神道教。“神道”即源于中国《易经》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之语。

依照神道的教义，天皇不仅是日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现人神，是“神子”，因而也是日本国家祭祀的“神主”，即天皇祭祀祖先神灵也是管理国家的重要活动。神道形成后，随着日本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演变，天皇的政治地位亦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起伏，然而天皇作为神的权威、神道教的崇拜对象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从进入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6）后，政权集中在“征夷大将军”之手，经过室町幕府时期和江户幕府时期，直到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1868）为止，日本政权一直由幕府掌握，天皇大权旁落，只是个傀儡；然而，被神化的天皇仍保留着宗教权威地位，幕府将军的任命等亦要在形式上由天皇诏敕。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西方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立宪君主制的近代天皇制。明治天皇睦仁，作为明治维新的旗帜，不仅成为近代日本总揽一切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活着时已被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人神”，死后更被作为神主供入明治神宫，着实是位“由人到神”的天皇。

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重设神官，恢复祭政一致原则，将神道定为国家宗教，利用神道统一巩固天皇政权，向日本国民大肆灌输天皇神化思想，进行忠于天皇的奴化教育。特别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的颁行，更以国家大法的形式，肯定了天皇的特殊地位。

明治宪法颁行的日子选定在所谓神武天皇即位日的2月11日，在1889年的这一天，隆重举行了礼拜诸神和列祖列宗的仪式后，才作为“御赐”宝典颁布了这部钦定宪法。

明治宪法以最高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天皇是整个日本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第一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17条，是宪法的中心，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天皇实行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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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而帝国议会、内阁、法院等国家机关均不过是辅弼天皇行使统治权的工具。日本国民是天皇的“臣民”，他们只有服兵役和纳税等义务。

在颁布宪法前后，明治天皇还发布了《军人敕谕》、《教育敕语》、《教学大旨》、《幼学纲要》等，宣扬“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教育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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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思想，推行神化天皇的教育，强迫国民背诵各种“敕语”，每日礼拜天皇照片，向皇宫方向朝拜，要求人们将天皇当作“肇国宏远”的现人神顶礼膜拜。明治天皇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具有浓厚神道教神秘色彩的神权，使他的权威超过了历代天皇，亦可说通过几十年的造神运动，明治天皇确实真的由人变化为“神”了。

经过明治天皇之子大正天皇，到其孙裕仁昭和天皇，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前，裕仁天皇亦被尊为神，奉为“明御神”、“现人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和她在人间的代表，又是神道教的最高祭司，具有无与伦比的宗教权威，能以神的化身发号施令，并被当作活神受到参拜。他作为日本国的国家元首和军队的最高统帅，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确实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正是昭和天皇与日本军阀、官僚和政客一起将日本拖入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并招致日本战败投降，最后失去了神的名义和主宰国政的大权，由神变成了人。

1946年元旦，报纸上登载了昭和天皇的“人间宣言”。这是遵照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社会教育局长戴克上校草拟的一份要求天皇自己宣布“全面否定他自身的任何神格化或神话化”的文稿，由币原喜重郎首相亲自起草后，请盟军总司令部和天皇审阅同意后于1945年12月28日向外国记者公布，31日公开发表的诏书。这份诏书虽仍为文言，已用平假名写就，申明天皇是人而不是神。不过文中并未作正面的表白，仅如此宣布道：“然朕与尔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与敬意结成，非单依神话与传统而产生。非基于虚构之观念，以天皇为现世神，且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应负有统治世界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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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不得不按照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发布关于废除纪念日宣读《教育敕语》的命令，通知不再把《教育敕语》视为神圣教条，改变以其作为制定教育方针惟一根据的观念。学校等机关也将天皇照片退还给宫内省，同时取消了对皇宫的遥拜。

1946年11月3日发布了《日本国宪法》（1947年5月3日起施行）。宪法关于天皇的规定共8条，主要内容是：（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二）“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天皇行使国事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三）皇位世袭，皇室一切财产属于国家。皇室费用列入国家预算，经国会决议通过。与明治宪法相比较，天皇地位和权能的最大变化，是由总揽统治大权的君主变成了没有国政权能的“象征”。
 
[5]



当然，天皇的“人间宣言”，存在诸多的局限和问题。当时对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天皇由神转变为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只要较为系统地了解天皇由人神化为神及又由神变为人的简史，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是天皇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被神化的宗教权威一下子丧失了，主权在君变成了主权在国民，天皇亦在国民主权之下，虽然国民主权还只是字面上的，但这的确是极大的变化，著名日本史家井上清认为，“天皇在国民主权之下，只是日本国的象征了。这的确是一千几百年来日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变革。”
 
[6]



其次，随着“人间宣言”的宣布，近代天皇制亦无法继续存在，与之联系的日本法西斯及其所宣传的“国体论”，“家族国家论”，为实现“八一宇”即“世界一家”等侵略理论亦成为历史陈迹。

最后，在文化思想方面，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天皇制思想意识也不得不废止了。教育体系之外，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废止了、清除了大量的封建思想意识。从而为民主意识的增长创造了基础和条件。

四、近代文学派与自我的再觉醒

战后在天皇非神化的运动中，思想界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将神格化的天皇人格化，重新确立日本近代的自我。文学界也是以批判天皇制的绝对主义作为出发点，引进西方各种现代思想，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潮，促进近代自我的再觉醒。思想界和文学界两股力量汇流，猛烈地冲击着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战后日本这种精神结构的变化，促进日本社会主体的改革，反过来也必然促使反映主体的文学发生变革。战后日本文学的最大变革，就是作为战后派的主力——近代文学派的登台。

近代文学派的诞生，是以1946年1月平野谦、本多秋五、荒正人、埴谷雄高、山室静、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七名评论家发起创刊《近代文学》为开端，以“确立近代的自我”的文学批评为先行，强调尊重人和尊重自由，摆脱包括封建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追求文学的真实性，提倡艺术至上，迈开了战后文学的第一步。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展最充满活力的文学运动。尤其是与新日本文学会主流派围绕主体性论争之后，近代文学派更有力地巩固其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轴心地位。

近代文学派形成的基础是，这一派的人们于战前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其文学运动或多或少都有联系，战争期间在绝对主义天皇制的重压下，身心受到摧残，内心隐藏着一种不屈从战争和权力的反抗力量。他们既是战争悲剧的目击者，也是战争自身的受害者，由此造成他们内心的孤独和灵魂的创伤，从而形成他们相同或近似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近代文学派的共同特征是：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追究战争的责任，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确立近代的自我。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近代文学派的人们直接或间接都有战争的体验，内心埋藏着一种反抗的意识，对人性、人道、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人与战争有着冷静的观察，有着承受战败的历史冲击的能力，也能从正面接受战后这一历史巨大的转变。他们所关注的，都是直接涉及到与战争有关的绝对主义天皇制、战争责任、战争与和平、民主主义等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由于战争而暴露出来的人性和封建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他们在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同时，从多角度探讨人在战争中的奇异行径，揭示人性的阴暗面。这说明他们认识到战争与战败这一历史事实，以及自己在这一历史中的责任，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他们在精神上留下战争的伤痕，体验到战败的精神虚脱和崩溃，但在理智上又有所制约和抵抗，并试图通过突出战争压迫与自我反抗之间的矛盾，表达自我内心世界的不屈意志和抵抗，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他们痛感过去整个日本之所以屈从于绝对主义，被卷入战争，是由于日本尚未确立近代的自我。因此他们要从战争失败的痛苦中否定过去的自我，重新确立近代的自我。野间宏就强调：“在日本，还没有确立自我，必须不断追求自我的完成。”“除了构筑起探求自我完成的道路以外，别无其他生存的道路。”（《阴暗的图画》）

近代文学派作家固执于自我，并通过固执于“主体的真实”，在自我内部把握社会的真实，在主体性、内面性上深化自我意识和自我的战争体验。表面上看，这似乎超越了现实，实际上在更深层次上把握现实，更深刻地理解被战争和绝对主义权力所剥夺的人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近代文学派作家中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将目光从战后的现实移开，把对现实的把握抽象化，一味封闭在自我主观的观念世界中。比如在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和追究战争责任问题上，强调要与根植于自身内部的半封建性质的感觉、感情、意欲作斗争，来开拓完成现代人性的途径。也就是说，试图从孤立的自我内部来发现新的观念世界。

近代文学派是在批判战争期间暴露出来的社会和个人内部的封建性的基础上，提出“确立近代的自我”，进而提出“文学主体的自立”的。由此引起了战后文坛围绕作家的主体性和文学的自律性的大论争。

问题的发端是：评论家本多秋五在《近代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艺术·历史·人》一文，强调战后文学艺术“最重要的问题，首先必须自立”，“没有自我内部涌现的兴趣和喜悦，没有自我本身——个人内部喷发出的热情，艺术就会死亡”。评论家荒正人在创刊号的《同人杂记》中也呼吁“要尊重艺术规律”、“让艺术至上主义正确再生”。他们提出主体论，本是根据他们在战争期间经受了绝对主义对理性和个性的严重压制、日本文学屈从于反动政治的体验，以及根据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主义偏向的体验，从反思的角度出发，呼吁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创作主体的解放，目的是要冲破长期以来作家和文学受到外在力量的束缚，要尽情地释放内在的能量，即受外在力量压制的作家自身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创造力。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三人发表的《1946年文学考察》一文就指出：由于文学从属于法西斯权力，“从战时到战后，日本没有足以对抗外在现实的、完成内在力量充分成长的作品”，强调要进行民主主义伦理的变革就必须既反对顽固的狭隘的超国家主义，又反对极端的破坏性的所谓“革命精神”，这样才能在日本战后“培养理性和人性”。荒正人在《民众在哪里》一文中也指出：“不根绝压制我们的反动势力、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就不能解放自我。”也就是说，近代文学派提出主体论，是作为一种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力的主体性，作为一种自我本身的建设力的自主性来理解的。

从整体来说，在战后的日本，在近代的自我尚未完全确立、创作主体尚未充分形成的情况下，近代文学派提出恢复主体性，实质上是要实现从冲破外在的桎梏深化为主体内在桎梏的自我突破。首先他们认识到战后重新确立近代自我的主要障碍是绝对主义天皇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等人在《文学工作者的职责》的座谈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荒正人认为：“只要作为前一时代的日本社会象征的天皇制存在，近代的自我就不可能得到确立。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民主主义革命并没有完成。由此看来，天皇制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与当前密切相关的问题。”小田切秀雄指出：“有人认为，天皇制就是国民的感情。我认为，国民的感情实际上是在我们自身都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具备的。所谓天皇制造成的国民感情，不言而喻，乃是一种非常封建性的东西。这种封建性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感觉的角落。所以，要与这些东西作斗争，就得与存在自身的封建性作斗争，就得与广泛浸润于日本民众中的封建性作斗争，这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天皇制作斗争，乃是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近代文学派不仅反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封建性，而且批判存在于自我内部的封建性、民众中的封建性，并且反对将文学归结为某种政治理念。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近代文学派在追求重新确立近代自我的同时，批判了外在的桎梏绝对主义天皇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战后的民主主义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在文学上，则是对军国主义、封建主义扼杀创作主体的批判，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主义偏向的批判。正如本多秋五所说的：“他们是以对政治的敏锐关心为前提，一方面不断地同文学上的政治主义倾向作斗争，一方面又同反政治主义作斗争。除了新日本文学会以外，他们比其他所有文学集团的文学家对政治抱有更强烈的关心。”（《物语战后文学史》）小田切秀雄也认为：“政治与文学中的政治是具有人性的，不能轻率地肯定这两者的对立，而应树立起两者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合理关系。”（《关于小林多喜二》）

从这里可以看出，近代文学派的主体论者中，并不是全然反对政治与文学的合理联系，而是认为过分强调政治观念，而忽视人性和人的主体价值，就会使文学从属于政治，就会用人的服从性来取代人的自我选择，取代人的主体性。应该说，这是对战时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的“遵从文学”，也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某些政治主义偏向的正当的合理的抗拒。

但是，近代文学派的某些人批判了文学的政治主义倾向，批判了机械地理解文学应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却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作出机械二元论的解释，以及过分强调了人与文学的主体性，而将文学与政治完全分割开来，忽视作家履行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也是作家自我实现和作家主体性实现的一种方式。因而一味主张“排斥文学直接涂抹政治色彩”，而追求“为了变革人的‘内在革命’的文学”。

同样作为近代文学派的平野谦在《一点反论》、《基准的确立》、《政治与文学》等文中则将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的人》受到某些政治主义偏向的影响和火野苇平的《麦子与士兵》屈从法西斯政治宣扬侵略战争相提并论，一律指责为都是“蔑视人性的”，并且提出反对“蔑视人性”，就要“站在近代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不断地向将个人作为个人难以把握的政治提出反论”，因而认为“政治与文学两者注定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能统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平野谦对主体论的反思，不是建立在对束缚人的主体意识的内在桎梏的全面破除上，即不是将批判的重点放在封建军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上，放在完全从属于法西斯政治的具有深刻遵从性的所谓“报国文学”上，而是放在战前的无产阶级政治及其文学运动上。在这个问题上，近代文学派的其他同人与平野谦也是存在原则性的分歧的。

平野谦这种观点，更是遭到了提倡“政治首位论”的宫本显治等人的反驳，上纲到对“反革命”和“反动文学”的批判高度，并引申出政治与文学、追究文学家的战争责任和无产阶级作家的转向责任等问题。最后甚至发展成为一场批判现代主义的政治运动。

近代文学派这一以自我再觉醒为中心的主体论思潮，在日本战后社会，特别是思想界、文艺界之所以被广泛接受，是因为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结束了封建军国主义的统治，人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与民主，面对新旧传统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激烈对立和嬗变，产生一种希望与绝望的双重组合心态，陷入疑惑之中，出现要求重新认识自我、寻求自我的觉醒，于是近代文学派上述思潮就有了社会基础，一时流行起来。

鹤见俊辅在题为“战后日本的思想”的研讨会上指出：《近代文学》是战后思想史中的“主要论坛”，足以说明近代文学派不仅在文艺领域，而且也在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现代主义第二波——存在主义的再传播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一个重要派别的存在主义哲学之传入日本，始于明治30年代，即20世纪初，当时西方的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尼采等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经由日本哲学界和十哲郎、西田几多郎、九鬼周造、三木清等人引进日本。稍后还译介了不少西方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堀口大学译《墙》、臼井浩司译《呕吐》、《密室》等，同时陆续出现了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如村山知义的《白夜》、高见顺的《应忘故旧》、三好十郎的《幽灵庄》等。但当时在日趋严重的绝对主义的重压下，存在主义没有适宜的发展土壤，没有形成一种文学思潮流行起来，不久就在军国主义的思想钳制下被扼杀了。这就造成日本存在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遭到彻底失败，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领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特别是美国投掷原子弹对广岛、长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给日本国民的心理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他们在急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感到无法把握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命运，在绝望和孤独中忍受着战后现实的沉重负担，普遍产生一种抑郁的情绪，企图从苦闷彷徨中诉诸于自我否定、非理性的东西，这才给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气候。

战后日本哲学界以“存在主义研究会”及其会刊《存在主义》为中心，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又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积极译介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萨特的论著和基本思想；另一方面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战后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剖析被战争扭曲的自我的存在问题。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非常广泛和深远，其影响不仅限于哲学界、文学界，而且及至一般的大学生。其特点是：一是将反对战争的反人性的抗议与检讨战争历史教训结合起来；二是将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现行体制与探索社会的前景结合起来；三是按照日本的思维方式阐述西方的存在主义，使之适合于日本理论知识的诸领域，并通过美学理论的阐释和文艺作品的形式对日本社会意识产生影响。

战后1946年，以翻译出版《墙》单行本为契机，萨特主张“介入文学”的思想，对战后日本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存在主义作家们按各自的方法，尝试着以存在主义来表现文学的整体，将存在主义文学倾向向社会扩展，反映战后社会的整个危机意识。

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内容，首先是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和反省人的存在的价值。近代文学派作家大都有战争的体验，战后具有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积极从自我内部追究战争的责任、“转向”的责任，从痛苦的体验中否定过去的自我，重新寻找自我的恢复和自我存在的新价值，在绝望中探索一种新的信念。这是一种逆反心理，从逆反中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只有从他们这种受战争创伤的逆反意识中才能准确地捕捉其真实的意义，它既有对现实的严峻认识，也有自我的再检讨。日本存在主义文学就是主要在这个基础上，反映人的命运被战争所蹂躏和被政治所主宰，完全丧失作为人的资格和价值。它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一是人被现实的力量所压倒，处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对自我、对社会所进行的主观的反抗；一是社会巨大的机械力制约着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是脆弱的，于是将人放在特异的位置上，从观念世界揭示人的存在的不合理性。

其次是探讨人的自由问题。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基于战争的历史教训和思想体验认为，关系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自由问题”。为寻回在战争中丧失的自我，就必须重新检讨人的自由问题，即获得“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创造”问题。他们以为，只有自我享有充分的自由，才能重新确立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日本存在主义对战争和权力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实际感受和思考，它力图充实人的存在的内容。这种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带有对战争和战后现实的否定的含义，以及对人们掌握自我命运的鼓励作用。本多秋五曾概括说：存在主义文学所“追求的最终的东西，如果用一个名称来表达，那就是人的自由”（《物语战后文学史》）。与此相关，就是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强调尊重人，发出了尊重人性的呼唤。这是建立在批判战争的非人道、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战后日本存在主义鼻祖的椎名麟三的《深夜的酒宴》，首先表现了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的存在，产生一种不安感和不快感；其次表现了对自由的怀疑，人既没有希望也没有幸福，只有在不安和绝望中挣扎，仿佛在死亡线上徘徊，彻底地感到人生无意义的存在。他的《永久的序章》反映了存在主义这种自由观。他笔下的主人公残废复员军人砂川安太因患病将不久于人世，当他感到自己的死已经确定、自己的存在已无意义时，就以为自己反而有了一种“牢固的自由感”，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向革命运动转化，自己在游行的高潮中因心脏病猝发而死去。他的死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在作品里就道出：“死，它给我带来了一切。带来了自己是活着的，带来了这种牢固的自由感。”

对战后存在主义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埴谷雄高和野间宏，其功绩在于努力促使存在主义日本化。埴谷雄高在《死灵》中提出“意识=存在”的新理念，强调了意识是一切存在物互相凭依的状态，是“自己=他人”、“他人=自己”这样一种完全是观念性的自我世界，企图以此观念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思想。野间宏追求的不是观念性的自我，而是非常肉体性的自我。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和“自他”的关系是极其肉体性的感觉。他通过《阴暗的图画》描写主人公看见勃鲁益尔的画，自己的性欲与战争和社会黑暗压迫下的痛苦叠合起来的故事，以及《崩溃的感觉》通过描写主人公看守一个吊死的学生的尸体、回想起战争期间自己自杀未遂时的崩溃的感觉，和由于看守尸体、不能与女友发生性行为而产生的死的感觉与性欲相互混杂起来的故事，来揭示自我的问题与自他的问题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观念性的自我或肉体性的感觉，来肯定自我的完成，并在这里确立它与存在主义的接点。野间宏曾提出：必须将人作为心理条件、生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统一体来把握，上述的作品就是在创作上的实践。

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恢复与高速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存在主义从探讨战争和战后人的基本存在的关系，转而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但又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对战争的体验逐渐淡薄，有些人就根本没有战争的体验，脱离了战后初期的存在主义对战争和战后生活的积极关心，虽然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这种转变，主要是如上所述的日本社会，既充满和平与发展又充满荒诞、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一种反映。文学要表现这种与战后初期不同的社会现实与生活，无论在观念上和形式上，自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对战争和战后生活的关心，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以及新时代的核武器对人类的威慑等现代社会问题的关心，以及作出存在主义式的思考。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我们新的一代文学家必须在可怕的孤独中进行暧昧的战斗”（《传统与文学》）。所以说，存在与虚无几乎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调。

从创作上来说，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分别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核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以此来说明互相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以观念作为探索的手段，并且使其成为探索的目的。

安部公房的存在主义特征是：反映人与现代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于是设定奇异的幻想，比如设定在一个“物体”内，自在地转换形象和构建非现实的世界，来追求人的内在性。同时，在现实中发现了超现实，又努力捕捉超现实的现实。他塑造人物的变身、变形的形象是：无论是《赤茧》中的“茧人”、《墙——卡尔玛氏的犯罪》中的“墙人”还是《砂女》中的“砂人”、《箱男》中的“箱人”，都作为构成超现实的总体，构成“物”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即外部的现实与内部的现实的双重异化。但他们虽然被双重地闭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

安部还从自己亲自体验的都市生活中，将唤起人物的形象，闯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仔细观察和把握人的内在的东西。《他人的脸》贯穿这种实存的思想。男主人公把自己藏在自己造的一个假面里，诱惑妻子同他通奸，他向妻子自白之后，发现妻子知道了一切，这样反把他的假面戏逼到了绝望的地步。作者在于通过揭示主人公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意识，即他苦恼于自己完全缺乏与他人可共有的东西，表现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异常。因为一般相信是正常时，有时也不得不怀疑这种正常性。在这里，安部通过这个荒诞的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力来象征性地描写现代人的这种宿命。公房特别注意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语言风格和文体风格。

安部公房追求的先锋文学，就是打破传统的文学，创造出崭新的文学世界。但从整体上看，首先是自律地产生，一是赋予古典式的；二是作家以自己经历的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生存状况给他带来的感觉作为基础，完全是日本式的表达方法。其次是通过与西方存在主义的邂逅，除了接受了从尼采、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外，主要接受卡夫卡等文学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与卡夫卡的以自我批判个人罪意识作为创作的冲动不同，他的创作的第一义是追求艺术的升华。

大江健三郎是作为新生一代的存在主义作家而开展文学创作的。他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象力的表现；三是追求“介入文学”。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是从心理、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但是他是具体通过日本的状况、个人所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和性危机来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

大江在接受萨特等存在主义影响的同时，也受到日本的法国文学学者渡边一夫的影响，其一是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他得以植根于自己置身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其二是渡边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对他的影响，促使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人从时代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这对大江健三郎的人生和文学的形成，确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大江受到渡边一夫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的追求精神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比如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的乡土、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并表示他只对日本读者说话，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要“重新发现《源氏物语》”，并在实践中以这种思想为根基，尽力运用日本传统文学的丰富的想象力、日本古老神话的象征性，以及日本式的语言和文体，以保证吸收存在主义文学理念和技巧并使之日本化。大江文学的异彩，正是在和洋文学的相互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从日本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也是源于此吧。

正如柘植光彦总结这一时期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时指出的：“实际上，有的作家受萨特的影响，也有的作家没有受萨特的影响。（中略）尽管如此，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状况给所有的作家都带来了以共同感觉作为基础的共同的主题。战后文学的存在主义倾向，首先是自律地产生，其次是通过与萨特的邂逅产生巨大的漩涡”。（《存在主义》）

大江健三郎正是将存在主义日本化而取得成功，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日本文学继川端康成之后再一次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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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花香，洋画，黑田清辉作，受法国外光派的响，确立近代洋画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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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和洋文明调和的历史经验

一、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与拒斥

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事实证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广泛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逐步实现传统自身的完善，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建立一个新的交流模式，对于推动日本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

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发生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的冲突，并非始于明治维新，而是始于前近代，即幕府时期，最后则是通过维新后百余年的历史，作出文明的抉择，建立日本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明结合的新模式。和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贯穿于日本的现代化之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导入期，从引进技术开始表层文化的变革。日本幕府面临外患的危机，为追求用科技来达到“富国强兵”的需要，即使实行锁国政策的时候，也不断地吸收兰学，吸收有实用价值的医学、地理学、科技和语言，乃至吸收德、英、法等国的洋学。当时洋学派对待西方文明的几种态度是：（1）只学习地理学和军事技术等在对外政策上、国防上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排斥一切洋学的“穷理”。（2）在认识自然的领域，也承认洋学的“穷理”，但在哲学、认识问题的领域，则采取东方传统的儒学观念。（3）以洋学的“穷理”来代替以往的自然哲学、认识领域也尽可能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西洋虽无“道”，但在“艺”（技术）方面却是卓越的。连非洋学派也认为“西洋学说中也有一二可取”。

从总体来说，上述对待西方文明的论点，在学习西方的技术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围绕对待技术以外的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精神文明则存在差异，其中以上述第二种论点占主导地位，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后桥本左内也提出“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都是强调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而保持固有的传统道德和文明精神。以横井小楠为代表的开国论者则进一步主张兴隆洋学，以反对封建的世界观，或废忠君主义，建立西欧式的共和政治和文明生活，从而开始涉及制度和风俗方面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前近代对待西方文明的代表论点——“东洋道德西洋艺”，是在锁国的情况下提出的，虽然对西方的文明缺乏全面的了解，但并未对西方的文明采取完全拒斥的态度。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谈及这一论点时指出：“在确认西方技术优于东方、而能确定西方道德究竟是优于还是劣于东方的时候，无论如何东方（包括日本与中国）需要有西方所没有的东西”，“当时最理想的就是借西方的东西来继续维护日本或东方自古以来的固有道德”（唐纳德·金、司马辽太郎对谈录《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可以说，“东洋道德西洋艺”这一论点的提出，是与挽救民族危机的理想紧密结合，欲图借西方技术来实现自身的强大，以抵御外患，它注意到技术和洋学的“穷理”的科学意义，而又担心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会丧失日本文明精神和全盘欧化，在认识论上又保持东方的传统观念，吸收西方文明而又不丧失忧患意识，并成为两种文明最初交融的基础，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的。这对于当时坚持传统的主体性，吸收西方文明以维新、催发日本现代化的萌芽，以及最后确立以传统文明为根基、以西方文明为诱因的日本式的现代化模式，是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的。当然，过分夸大和肯定其主观目的的正确性，一味强调其合理的一面，而忽视东洋道德在社会功能上的二重性，忽视其消极的一面，缺乏对传统文明改造的自觉认识，无法突破传统的固有格局，因而这种认识与原来提出的愿望相反，导致随后的传统主义的泛滥。应该说，这一时期吸收西方文明局限在表面层次上，对西方精神文明基本上是采取拒斥的态度。

第二阶段是消化、大量移植期，由大量引进技术进而引进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开始了中间层次的变革并渐及深层次。明治维新以后，实行开国政策，在西方文明大量涌入的挑战下，在对待西方文明上出现了极其对立的不平衡的现象，反复交替地出现企图用西方文明排斥传统的“欧化认同论”，以及企图用传统来拒绝西方文明的“传统本位论”，这两种极端的对立，使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交流中的冲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

明治维新使日本向西方大开门户，对西方文明产生一种新的特殊态度，同时积累了前近代吸收洋学的历史经验，并有了现代化的雏形，开始重视改革政治社会结构来迎接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挑战。在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和重实证的科学思想的同时，通过接受西方民主主义，部分选择西方的制度、法律和价值观念，使和洋文明处在冲突、并存和消化西方文明的新阶段。譬如，在体制上，资产阶级议会制与封建天皇制并存；在民法上，资产阶级财产法与封建的家族法并存；在价值观念上，摄取人文主义思想，承认人的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开始确立近代的自我，但又限制在内在的伦理传统规范之内，与东方传统的群体意识结合，并存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切都是“东洋道德西洋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高层次上的一种现象形态，并发展为上下统一的“和魂洋才”的口号，开始探索一个新的文明模式。但在构建新文明模式的过程中，一度出现过将日本传统的现代化仅仅看作是洋学向日本位移，陷入“全盘欧化主义”的机械一元论模式，即“冲突、认同”模式；此后又长时间地出现从日本中心论出发的复古的传统一元论模式，即“冲突、拒斥”模式，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精神文明采取抑制的态度，不仅没有充分利用西方文明改造传统的不适应现代的东西，反而使之更加强化，压迫着日本的近代自我和民主意识，即压迫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产生现代化的逆向反应，导致传统文明中的封建性的深层积淀，最后出于一种政治的动机，与国家主义结合，将其推向了极至，大大地延误和推迟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在这一阶段，日本由吸收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到部分吸收西方制度、法律、经济学等，并不完全排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部门，但和洋文明是在严格的封建的制约下，在传统文明内在结构的多层次上展开了全面的冲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层面上，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民主政体的冲突，最后建立以绝对主义天皇制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西方强权政治结合的体制。譬如明治宪法明文规定了“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使议会的权限和国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天皇大权的严格限制，同时，又规定“天皇通过立宪的条规行使其统治权”，使君主权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保持一种紧张的平衡关系，等等。（2）在观念文化上，西方的人本主义与日本传统的权威主义、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与传统的专制思想发生冲突，最后强化日本传统的神权、皇权思想，严重压制现代文化所萌生的个性意识与主体精神。譬如，《教育敕语》鼓动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欧化与传统并存，却又要求“完善道德力量”，规定天皇有权干预国民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观念。（3）在经济层面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与传统的地主经济、农业自然经济发生冲突，并由此而产生西方重理性的科学方法论与传统的重直觉的经验方法论的冲突。（4）在社会结构上，传统的家族制度与现代组织形态发生冲突，等等。围绕这几方面的冲突与平衡，日本在科技、制度以至部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未能进一步调整体制、法律乃至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系统，以完全适应多元性的现代社会。同时，一旦失去上面几方面的紧张对立关系所保持的平衡，就会严重倾斜一方，昭和时代绝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就是历史的证明。

在多种模式的抉择中，虽然触及古今和洋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未能辩证地解决在冲突中出现的复杂的文明变迁的实质问题，而往往采取了极端的思维方式，将两者的对立单纯化，譬如“冲突·认同”和“冲突·拒斥”模式，都走向各自的极端。但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由冲突走向并存、融合的发展趋势，探索和逐步建立起崭新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在某些方面达到并存与结合（也多是外在的结合，而缺乏内在的融合）。某些方面又或认同，或拒斥。总的来说，这一文明模式充分肯定西方文明是传统转化的主要外在因素及其历史性的作用，同时又注意到传统文明的内在活力及其自身的可变性，是向现代转化的重要内在因素。可以说，其重要意义在于开始突破传统的一元论模式和机械的一元论模式。从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现代精神文明改造传统的价值体系，对传统进行合理的冲击，逐步形成新的文明模式。它促进了日本近现代历史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是并存融合期，进一步开展深层文明的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强行进行民主化，变革天皇制、家族制和废除贵族制，以及进行其他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日本传统的社会秩序全面解体。对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上、历史上、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批判，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革。同时形成巨大的人文思潮，再次接受科学与民主的洗礼，人作为社会个体存在而全面觉醒，自由开放，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价值体系，使和洋文明的冲突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使之逐步由外在的结合而达到内在的融合，日本传统的文明精神才具有更多促进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地出现过将传统视作封建的东西，对任何传统价值观念都表示怀疑，而主张美国化的倾向，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吸收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以西方精神文明为诱导力，对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念作重新的思考，重新焕发传统文明的创造活力，在坚持传统创造性的主体下，全方位、多层次地引进西方现代文明，避免了“认同”与“拒斥”的极端模式，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使多元化结构进一步扩大和系统化，使其文明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量和吸收能力，为和洋文明的并存与融合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具体表现在采取政治上的西方体制、法制，经济上的西方市场体制和东方传统的社会结构的结合办法，保证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结合，得以在日本人的特有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融合。这一模式确保深层文明的变化仍然根植于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完成日本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无疑起到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二、“冲突·并存融合文化模式”的确立

上述三个阶段并非绝然分割，而是互相交错，彼此相关的，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着。其程式是：和洋两种异质文明相撞，不平衡→对两种文明的自觉与反省→开始包容外来文明→两种异质文明分解、化合→创造与重新整合→新的平衡。从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这一程式的不断循环，是在和洋文明都发生变化和传统的延续中保持独特的平衡，最终将会达到完全融合与定型。但这一循环贯穿在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所有时期，直至今日，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最终完成。

可以说，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交流的“冲突·认同”模式和“冲突·拒斥”模式，是无法完成这一程式的。因为前者否定日本文明传统的自律要素，而以西方文明作为决定的因素，实际上是“外因决定论”；后者则否定西方文明的他律要素，无视西方文明所具有的促进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催化作用。总之，两者都未能正确把握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的对立价值是一个文明整体中的综合因素，而不是并列因素，相反地把某一文明要素推向极端，因而未能为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的融合提供一个综合因素，来建立一个融合的机制。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指出的：“明治以来，一兴起企图使日本文化全盘西方化的风潮，便产生了主张尊重日本式的东西的反动。这两种倾向的交替，至今似乎依然没有停止。切断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可能只有一条，那就是完全放弃企图纯化日本文化的愿望，不管是全盘日本化还是全盘西化”（《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所以，在两种异质文明的冲突中，首先必须排除将两者的对立单纯化，努力寻找其结合点，使之融为一体，这样就必须打破文明发展的单一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多元模式。“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就是最佳的抉择。

关于和洋文明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是“和洋混合”，似乎把两者的结合看作是简单的嫁接，而没有把握两者从表层行为到深层价值结合的本质。周恩来谈到传统与创造问题时科学地指出，这种融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两种东西“焊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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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化学化合是两种以上的元素经过溶解、生成、分解、化合而升华。也就是说，和洋文明两者都发生变化，否则就无从化合。日本现代在东西方文明精神交流中的这种变化，开始是从表面物质层次而及中层的制度层次，一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可避免地及于深层的整个价值观念和精神结构，最后创造出一个新的行为系统和价值系统。这种多层次的变化，在一元文化结构体系内，无论是传统的一元结构体系，还是洋学的一元结构体系，都是无法完成的。

可以说，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的冲突所产生的变化，没有离开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传统文明的基础，但传统文明结构对西方文明存在适应与不适应的两重性。西方文明要素的持续影响，对于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价值系统所带来的巨大撞击，必然引起对传统的文明结构再解释→再构造→再创造，形成化合的基因。在这一过程中，两者可以并存，互相比较，既使西方文明、也使传统文明的基本特性变质，产生可能化合的元素，但要达到化合还需要有一个多元性的混合过程，一个长期顺应的过程。在多元性的混合状态下，需要坚持日本传统的创造性主体，同时需要注意传统存在反作用的影响。在这混合的过程中，择优而从，适者生存，包容、并存或融合。这只有“冲突·并存融合”的多元模式才能完成。可以说，要组合这样一个“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基本条件，接受西方文明则是转变中的重要环节。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的结合形成新的文明实体，就不是两种文明的联合体，而是相化合的产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解难分的文明复合体。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日本文明究竟是“模仿型”，还是“创造型”？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明是模仿而缺乏创造性。无容置疑，在这一“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中，日本文明接受外来文明有一个混同、模仿的过程，但最终融合而重新构建一个文明实体，它是立足于日本传统的再创造，即主要是坚持以日本文明创造性的主体为中心，以传统文明内在的合理性制约着西方文明，又以西方文明来补充和充实自己，并在两者的融合中创造出来的。这不是单纯的模仿所能完成的，这种融合本身就包含着创造的意义。只有这样，现代的日本文明才能逐步达到成熟的地步。正如印度诗圣泰戈尔在《日本精神》一文中谈到的：与外来文明融合中，“日本创造了一种具有完善形态的文明”，“日本文明不仅是从单纯适应的能力出发，而且是从内在的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应该说，正是日本传统这种本质性的东西，保证了日本文明的创造性，而不是单纯的模仿。

这一“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建立了日本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机制，但这种多元文化的结合、融合，经历明治维新后百余年的历史，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融合、定型了，它将贯穿于日本的现代化的全过程。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文化模式的结合机制。

首先，日本对外来文明之所以表现出巨大的包容力，是因为日本社会结构是复合形态。日本社会由多元要素形式构成的，是一个开放性社会，基本上不具有封闭的性格。历史上的日本社会结构，无论从生产形态还是从政体形式来看，都是复合型的。现代社会也是西方政体与日本传统社会结构的复合，其权力结构长期追求和维持传统与现代各种要素的平衡，东方与西方多种要素的兼容并蓄，有可能使传入的西方文明产生重大的变异，以融入日本文明之中，对包容西方文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日本社会以“和为贵”作为规范，追求和谐与统一，所以存在于日本社会相异的东西，并非要决个“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比较容易使两者相辅相成，配合适中。这种社会心理特征，也为东西方两种文明交流建立起一种双向的关系，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既对立又并存发展的关系，为两者的融合——从表面层次而及中高层次的变革，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提供了较大的选择性。

其次，日本文明结构也是复合形态，具有一种重要的吸收外来文明的内部机制。日本文明具有重层性，其根底含有多种复合的要素，譬如日本文明具有复合性，含有原始本土文化和神道文化、中国儒道佛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等要素，其自身没有形成强固的文明思想体系，对外来文明的抗拒性并非强烈。同时，作为日本文明复合性的标志，还有复合文字（汉字、假名、外来语）、复合宗教（佛教、神道教、基督教）、复合民俗（生活上的双重方式），等等，所以对各种不同质的文明要素的适应性很强，表现出巨大的包容性，易于用全面引进的方式接受异质文明。

可以说，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之所以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种文明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改造社会结构。日本复合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并存融合型的文明形态，对外来文明的选择与包容产生重大的作用，更能适应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结构的变革，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再次，日本人的这种包容多元化心态的形成，有着数千年吸收中国文明经验的积累，以及近现代经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形成一股强烈的变革潮流，培育了国民的强烈的开放意识、改革意识的特殊的包容文化心态，对异质文明一般能够采取宽容随和的态度。具体表现在日本国民既有执著传统的精神，对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同时又大胆吸收外来文明，不以为耻，相反常常感恩于外来文明，认为中国文明是日本文明的母胎，日本现代受惠于西方文明，等等。所以他们从心理到行为都具备接受外来文明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又是与对民族文明传统的自觉相一致的。

就以现代化而言，日本对东西方文明、和洋文明的审视和比较，经过明治和战后的两次启蒙，就更冷静、更具自觉性，实现了从两极的单一模式解放出来，对模式的选择更趋自觉和多元性，其目的性也更明确，学习西方是为了改造完善和丰富传统，而不是向西方认同；继承传统，是为了创新，而不是选择过去和全面继承过去，因而适应了大众的包容心态，取得大众的共识和自觉的支持。

总括地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文明之所以能置身于世界现代文明的潮流，在西方文明像潮水般涌来时，做出一个又一个面向现代化的抉择，巧妙地吸收、消化和融合适于自身现代化的东西，是有赖于建立“冲突·并存融合”的多元模式，构建了开放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价值体系，树立了多维的价值观，比较适应现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来迎接“西方的冲击”，以及西方文明的挑战。

三、现代化中日本文明的抉择

日本文明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碰到“西方的冲击”问题，不断反复出现欧化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思潮，不断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作出自己的文明的抉择。所以说，日本文明的现代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非常坎坷与曲折的。日本前近代，幕府实行了二百余年的“锁国”政策，推行传统主义，在对待西方现代文明方面，借鉴西方技术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待西方精神文明则基本上采取拒斥的态度。这时期相继出现的“踏圣像事件”、“寺证制度”、“五人组制度”等排斥西方宗教的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正如前述，明治维新以后，为了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恢复开国，提出“文明开化”的口号，并根据现代化的需要进一步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文明，在表面层次上借鉴西方的文明。但是却严格限制在残存的封建结构和文化结构，以及政治的允许的范围之内，因而给日本现代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明治中期至昭和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在以政治化的天皇制为大一统的思想模式的影响下，日本企图通过保存国粹，实行所谓传统的神道国教化与国家的现代化相结合的政策，用神权来粉饰天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之”，建立和巩固天皇制的绝对主义。同时在思想界以三宅雄次、志贺重昂的政教社为中心，从批判明治初期推行的欧化政策出发，指出西方化的“非国家主义”，不符合“教育敕语”的精神，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运动，并且提倡国粹主义，狂热地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高山樗牛为代表的日本主义者则主张“君民一体，忠君爱国”，强调个人与自我单方面对天皇及天皇国家的绝对服从，以此建立自我与社会的新关系。乃至战争期间，以此作为日本文明的根本规范。

日本国家权力利用和强化这种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将日本的保守性、封建性推向极限。从日本文明现代化的经验来说，企图从日本传统的文明与西方现代的文明的对立中保守传统主义，往往是失败的。日本传统主义的发生，不仅是文化上的原因，而且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企图通过文化上的传统主义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来促进国家主义目标的实现。

日本走向现代的初中期，以上述历史为背景，给日本现代化带来极大的局限。但是，阻力还来自另一方面，那就是彻底的反传统。彻底的反传统必然直接引发出欧化主义，即“全盘西化”的另一极端倾向。日本的欧化主义，只强调日本文明的现代意义，而忽视传统作为现代化的根基，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保证日本现代化具有日本特色的基础。日本反传统文明的欧化主义思潮始于明治维新，而贯穿日本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尤其在明治初期和二战结束后初期，出现了两次反传统文明的欧化、美国化的风潮。

第一次的欧化风潮，是维新后一旦开放，人们发现西方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制度等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产生了极端的自卑感，在整个价值判断上以西方文明为基准，企图以欧化来解决现代化与传统文明的问题。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型代表。欧化论者发现西方文明对于改造传统文明，促进传统文明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他们未能在整体上正确把握传统文明也有其适应现代化的一面，因而主张完全摆脱传统文明，从科学技术到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面都要学习西方。天皇亲自穿西装、吃西餐为国民示范，森有礼主张将英语作为日本国语，有人甚至提倡日本人与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等。

第二次的美国化风潮，是发生在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占领日本，日本人从民族优越感猝然转向民族自卑感，以为日本传统文明比美国现代文明绝对落后，在反思和批判政治上、历史上、文化观念上的天皇制传统的同时，却又将日本传统文明一概视作封建的东西，主张全面否定日本的传统文明，企图用美国文明来代替日本文明，甚至有人主张与其进行种种不彻底的改造，还不如干脆让日本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上述传统主义和欧化主义两种极端，是有其历史原因的。首先，这是由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独特性造成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在确立现代国家体制时，采用君主立宪制，明治宪法规定了天皇的统治权，其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保存着极大的封建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较大的可能固守传统的东西，加上传统文明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有其惰性作用，人们也容易接受传统的东西，而对相异于传统文明体系的西方文明多持怀疑的态度。而且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两次胜利，以及现代工业革命的成功，产生了对本国和本国文明传统更大的盲目狂信，对传统文明中的封建的东西也当作“国粹”来加以高扬，企图从中找到自傲的东西来振奋“民族精神”，尤其是与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结合，更是如此。但是，每当其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根本动摇或解体的时候，又发现其传统文明的封建性的落后一面，为传统文明背上沉重的包袱，对固有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和困惑，甚至企图全面借助西方文明来促进反传统，以全盘欧化来解决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问题。尽管如此，日本传统文明的封建性一面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在日本历史上出现的两种极端主义的较量，欧化主义就不及传统主义激烈和长久，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也不及传统主义。

从思想的原因来看，就是对日本传统文明缺乏自觉的认识，对西方文明缺乏足够的了解，同时对这两种异质文明传统也缺乏比较和深入的历史性的分析。这样就容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盲目推崇传统，宣扬国粹主义，而忽视传统文明中落后腐朽的因素；而在另一种历史的条件下又容易盲目迷信西方，赞美欧化主义，将一切西方文明都视作先进的东西。因此，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不断地克服国民的劣等意识、民族虚无主义，同时又不断克服妄自尊大、惟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即克服两种极端的思想根源。可以说，只有自觉地认识日本传统文明，才能客观地对待西方文明；反过来，只有深刻了解西方文明，才能更好地引进西方文明，完善自己的传统的东西。日本现代化，就是在思想文化上克服上述两种极端的倾向，走向对传统文明也对西方文明的自觉。重要的是，对传统文明的再认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比较选择。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认识日本文明的价值，以增强对日本传统文明的自信问题。彻底反传统文明，不可避免地会瓦解文明传统最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挫伤民族的自信心。全盘继承传统文明，则不可避免地会盲目排斥外来文明以及丧失改造传统的力量。解决这个认识问题，自觉地克服明治以来所存在的将现代化等同于欧化，以及将现代化与传统文明截然对立两种倾向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通过东西方文明的横向比较和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纵向联系，来把握日本文明的特质，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挥传统的创造性的主体作用。

总之，实现现代化，文明的抉择是重要的问题。多种文明的存在，是进行文明抉择的基本前提。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而是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需要贯穿现代化的始终，即现代化的全过程。

日本发展现代化是在技术文明、民主主义体制和传统的再创造三个文化结构层面上交错或同时地进行的。从这一视点来考察，日本战前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主要理由：一是战前日本社会体制并未完全实现民主主义；二是作为现代文化主体的自我并未真正确立。也就是说，在政治体制上、文化观念上存在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的专制主义，因而战前日本虽然技术文明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但并不完全具备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性格，即并不完全具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

毫无疑问，日本现代化是从吸收西方的技术文明开始的。对现代化来说，技术文明是重要的，然而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没有民主主义体制上的保证，就很难完全实现这种手段。但是，如果日本现代化仅仅停留在这两个层面上，而没有立足于日本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以日本文明传统的合理因素作为根本并发挥其主体作用，那么要完成日本式的现代化也是困难的。即使在技术文明和民主主义体制这两个层面上实现了现代化，也只能是西方式的现代化，即全盘西化。加藤周一就这一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日本现代化的模式：“日本的现代化，只能采取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近代化为何必要》）日本这一“现代化模式”的重点，是强调日本文明传统应成为日本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是日本式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日本式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民主主义作为基础，以高度的技术文明作为手段，以日本民族的传统文明作为根本，在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内实现的，从而确保日本现代化没有全盘西化。虽然不能说日本文明传统是日本式现代化的惟一推动力，但也不能低估其在日本式现代化中所起的动力机制和导向机制的作用。

一般来说，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所具有的共性的一种反映，可以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和政治体制的界限，为他国、他民族所接受和传播。尽管如此，引进西方物质文明也不是囫囵吞枣，而需要一个吸收、消化和改造的过程，最后使之为己所用。如果不考虑自身文明传统的特点，一味模仿西方物质文明，也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结果。日本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尚且采取如此态度，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更是不能照搬，全部拿来。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其各自的传统，都有其各自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文明，而且受到各自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结构体系也不尽相同，所以现代化只能在自身的价值体系范围内完成。

概而言之，日本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明，现代化必须根植于传统，而传统本身必须现代化。即日本现代化的发展，只能通过借鉴和引进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分，在自身传统文明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实现。如果不以日本的文明传统作为根基，丢掉传统文明，只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和民主主义，就只能建成西方式的现代化，而不可能建成日本式的现代化。但是，如果日本文明传统不以吸收西方文明作为先决条件，促进本身的创造性转化，完善日本传统文明的主体，传统文明中的消极因素就会压抑西方科技文明和民主主义，成为（而且已经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或者导致（而且已经导致）现代化的畸形发展。可以说，日本现代化，首先受到“西方的冲击”——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的诱发，学习西方的东西（包括科技文明和民主主义），加以消化，为己所用，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借助西方文明对日本文明的传统进行改造，并渐有创造，然后用其制约着西方文明，逐渐选择最适合于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是：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发挥传统文明创造性的主体作用，除了建立上述和洋文化“冲突·并存融合”的文明模式以外，还要构建“西方民主主义、科技文明、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走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日本文明在现代化中的最佳抉择。

四、日本的历史经验

从整体来看，日本现代化的全过程，日本文明的主体并未丧失而且经过改造与转变，充分发挥了活力。也就是说，日本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吸收西方文明的同时，发挥了日本文明传统的创造性的主体力量。传统创造性转化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日本传统文明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是由民族的、历史的独特价值体系所形成的日本精神，是日本文明的主体，其自身具有强烈的传承性和延续性。近代以来，日本传统文明受到“西方的冲击”和欧化主义思潮的影响，置身于西方文明的潮流之中，但它吸收西方文明方面并没有“全盘欧化”，而经过百余年的抉择，使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达到或并存或融合的程度，在其中保持和发扬传统的创造性主体。即经过与西方文明的结合，更新其深层的主体内在结构，包括心理结构、思想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既打破文明传统的束缚，又维系文明传统的根本，文明的传统与现代不是断层或决裂，而是继承和延续，剔除的只是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而保持其深深扎根于日本国民意识中的传统的创造性主体。

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需要不需要继承的问题，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众所周知，传统文明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全盘继承。全盘继承传统与“全盘欧化”一样，不可能建设日本的现代化。不仅如此，还可能产生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的。正如前述，明治中期开始，日本曾站在排外的立场上，从批判明治初期的欧化主义出发，转到批判包括现代文明在内的现代化运动，全面肯定包括政治、历史、文化观念上的天皇制传统。可以说，这一时期，在“尊皇攘夷”的口号下，鼓吹和保存国粹主义，吸收西方文明局限在技术和某些制度上，在深层方面依然强固传统的封建性主体，绝对主义天皇制的传统的主体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且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以日本传统文明价值体系的中心范畴的“忠”来说，表现在以天皇制政体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上，就是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对绝对主义天皇制的绝对信仰，以及对绝对主义天皇制国体的绝对服从，并以这种盲从为“美德”，积聚而形成国民意识。昭和年代的统治阶级正是以一切手段利用这种对天皇效忠的国民意识，来推行其侵略计划，而相当一部分国民依据“忠”的处世原则，表现出惊人的接受战争的意识，所以在日本就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抵抗运动。甚至在战争结束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现实时，很大程度是依赖于天皇的一纸停战诏书。直至战后，美占领军为了稳定局势，笼络人心，也不得不以新宪法的形式，肯定天皇为日本国的象征，并保持象征性的天皇制。由此可以看出，忠诚天皇和天皇制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历史，日本未能完成向现代民主主义体制的演进，未能完全确立民主主义和近代自我，而走向天皇制绝对主义，最后走向封建军国主义，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之外，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传统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这一封建性的传统的主体成为日本昭和历史悲剧的文化根源，并导致日本现代化走上了歧路。

所以，战后日本改变其战前的现代化曲折轨道，使其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正常发展道路，最后促进日本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真正意义上推进日本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除了战后构筑起新的政治、经济构架外，在思想上、文化上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根植于国民自身内部的封建性意识，同时，以健全民主主义、确立近代的自我的文明批评为先行，进而发挥文明传统创造性的主体作用。

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说明，日本传统文明的优秀因素是可以为现代化所用的。日本传统的文明所需要的是改造，而不是取消，也不可能取消。改造日本传统的文明，首要条件就是大胆而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借助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改造日本传统中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只有这样，传统才不会成为一具僵尸，才能得到补充、丰富和发展，产生适应现代化的新的因素和活力。

总之，从纵向的联系来考察，日本传统与现代化是对立而又是统一的。日本传统不是在总体上不适合现代化，传统中也有符合现代化的因素，而且其内涵也可以发生变化。从横向的联系来考察，日本是以其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因此，要解决好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似乎应从这样一个基本点出发，就是对传统的改造与转变要建立在东西方文明的横向联系，以及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纵向联系的真正理解上，两者密切相关，不能割断。

也就是说，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坚持传统文明，并不是排他主义。日本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并存性，它与继承性和延续性相辅相成。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全方位、多层次地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的。

西方现代文明，首先是将人置于文化的中心位置，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的现代化。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的近代人文主义，特别是基督教关于人的观念和艺术上的人道主义，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涌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的思想、文化的变革，从古代以来崇拜偶像转而崇尚个性，从相信神的力量转为相信人的力量，促进近代的自我觉醒，自觉认识人格的自由、平等和尊严，弘扬人性和确立个性和自我。但这种思想、文化的变革，受到根深蒂固存在于日本传统文明中的封建保守性格的制约，个人的自由欲求大多集中在自我内部，集中在个人的感觉和感情的自由解放上，即从空想来充实自我，而未能确立真正意义的近代的自我。尽管如此，对于西方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的移植，促进日本人的思考方法从近代的封建性解放出来，加强自省意识，产生肯定自我的认识，出现了重新肯定日本文化的自我意识的运动。仅此一点，对于长期延续封建文化、维新改革不彻底、缺乏个性自由、急需建立现代民主的平等意识的日本现代文明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但是，从皇权、神权的封建传统到人权的近代这一转变，没有在文明的更深层次上进行，并使之现代化。所以基本上保留了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作为文化结构体的主要部分的传统的价值体系，以致到了明治中期，从欧化政策又转向国粹主义，最终使日本走上封建军国主义的道路。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人的现代化没有完成，反而使自我与个性受到极大的压抑乃至丧失。战前日本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不是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不得力，而是政治社会体制的绝对落后，更重要的是文明上的非现代化。因此在战后要完成现代化，主要也在这里，不仅要废除政治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而且要批判文化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天皇制，真正确立现代的自我，重新构筑新的价值体系，这是新的历史任务，也是时代的要求。

因而，日本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在滋润传统的天皇制的土壤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挑战，改变封建的政治体制与现代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政治经济结构，批判和否定绝对主义天皇制，实现民主主义，并发扬日本文明传统的合理内核，才能扫清现代化的路障，真正确立日本的民主主义和现代的自我，充分发挥日本文明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

因此可以说，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和坚持日本传统文明的创造性主体，这是对立的而又是统一的。日本现代化的进程说明，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的东西，才能使传统得到不断的改造、丰富和发展，产生适应现代化的新因素和新活力。譬如，日本传统文化的缺乏个体的自主意识，不仅压制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能力，而且抑制人性、人格自由的发展。所以日本传统文明的现代化，首先是从认识自我的价值，树立一种健全个性的自我意识，发展近代的自我。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吸收西方文明所追求的目标是尊重人的价值，确立个人的地位。但是，由于当时日本资产阶级保守势力与封建势力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压制了这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再加上日本传统文明本身存在异常顽强的封建性，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并与其后全面实现的封建军国主义紧密结合，严重压制日本现代文明所萌生的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刚刚确立的脆弱的近代自我渐次丧失，文化的主体也渐次丧失，以至于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

这次新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是以批判绝对主义天皇制、提倡主体论为开端，重新提出文明的主体和现代的自我。日本文明再次从神威和权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自我的主体，在自我的价值、使命、能力上获得一次新的认识，在文明的现代性的含义上获得一次自觉的认识。日本现代自我的确立，日本人取得自我心理平衡和行为的稳定，可以比较充分发挥其才能，随之加强了对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这种在新的文明开放环境下所造成的日本人的现代自我精神，比战前传播得更深入，显得更成熟，乃至普及而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至少可以说这种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于个性解放，发挥人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力量，以及提高现代人的文化素质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以说，日本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调和的历史，为世人提供了许多正负两方面的丰富的经验，以面对21世纪的文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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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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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前言

“拉丁美洲文明”极富文化底蕴，极具历史韵味，颇有特色。其特色体现在其诞生、发育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背景中。因此，本书着重阐述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现象对拉丁美洲文明发育的影响，以展示其丰富的内涵和奇异的风貌。

拉丁美洲文明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积铢累寸的结果。因此，本书采用以历史沿革为主线、分阶段描述的方式进行撰著，以求总体上的把握，展现其诞生和发育的状况、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和纷繁复杂的内容。

拉丁美洲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的结果。因此，本书将其摆放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进行考察和阐述，以呈现其与其他文明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本书根据拉丁美洲文明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分为“古代文明”（1492年哥伦布航行至美洲大陆以前）、“近代文明”（1492年至20世纪初）和“现代文明”（20世纪）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所突出的是各个阶段的特色，是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本书序编描绘拉丁美洲文明活动的舞台，其诞生、发育的背景。首先探究“拉丁美洲”一词概念的形成及其含义；尔后描绘拉丁美洲的地理、自然状态；接着说明拉丁美洲文明的支脉——区域亚体系及其特色。

第一编探索拉丁美洲文明的根基——古代文明。在对总体进行概述的基础上，重点陈说三大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卡文明。本编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是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

第二编考察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相遇、交流、融会，进而阐明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初创及其内容。还要探究其内容中的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成分。

第三编分析、阐明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发育状态。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实践，引起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法兰西文明和美国文明对拉丁美洲文明的撞击。新型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导致了拉丁美洲文明的发展和变革。中国文明的传入同样丰富了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内容。

第四编探讨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现代文明的特色：自我意识的强化，并陈述其思想变革、理论创新、文学艺术流派纷呈的新局面。

秘鲁著名学者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陈汉基）指出，在对拉丁美洲文明的研究中，“数百年来，出现了种种寓言神话、虚幻景象、先入之见、杜撰的人物和事物、失望情绪、简而化之和笼而统之的做法以及黑色传说和白色传说”。所谓“黑色传说”（la leyenda negra），系指揭露、批判西班牙在新大陆进行征服、殖民统治时期屠杀、压迫、剥削印第安人的文字叙述。所谓“白色传说”（la leyenda blanca），系指对西班牙在新大陆进行征服、殖民统治时期的活动进行粉饰、赞颂的陈说。本书作者拟根据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学习、访问期间的考察、体验，努力剔除以往叙述中的虚幻成分，揭开神秘的面纱，实事求是地向我国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一个色彩斑斓的拉丁美洲文明。

本书序编和第一、二编由郝名玮撰写；第三、四编由徐世澄撰写。

本书在酝酿、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一些同志的大力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编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诞生、发育在拉丁美洲。本编首先追溯“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来历及其含义，接着描绘拉丁美洲的地理、自然环境，进而叙述拉丁美洲区域的划分及各区域的文化特色。


第一章 拉丁美洲的定名

“拉丁美洲”一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就反映了拉丁美洲近现代文明发展的全过程。那么，“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历史渊源何在？又是如何提出和确定的呢？

“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一词系由一名词“美洲”（América）和一形容词“拉丁的”（latino）组成。形容词“拉丁的”表明了名词“美洲”的文化特色。因此，欲明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的形成，必须首先知晓“美洲”这一名称的确定。

“美洲”这一名称的提出和确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可分为三个阶段：无概念、无名称阶段；有概念、无名称阶段；有概念、有名称阶段。

第一阶段：1492年8月，哥伦布指挥船队驶离西班牙向西航行，10月发现新陆地，以为到了亚洲，遂称新陆地为“诸印度”（las Indias）。
 
[1]

 他一直到1506年去世也没有意识到他所到之处是另一新陆地。“诸印度”这一名称很快被欧洲人接受。西班牙国王也正式钦定了这一名称。这时，世人既没有“美洲”这个概念，更没有“美洲”这一名称。

第二阶段：1501～1503年，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西班牙名为Americo Vespucio，1454～1512年）奉葡萄牙国王之命，两次西航到巴西海岸探察，沿南大西洋海岸南下，曾航行至拉普拉塔河口。他返回葡萄牙后，给佛罗伦萨的朋友写过两封信，叙述自己的航行经历和所见所闻。1504、1506年，两封信先后公开发表，并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广为传阅。他在第二封信中明确地写道“：我们可以确切地称哥伦布发现的陆地‘为新大陆’。”
 
[2]

 “新大陆”这一概念首次问世。欧洲人的地理观念随之发生变革。哥伦布发现的新陆地不再被认为是亚洲，而是一块不同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新陆地。从而也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洲”概念，但名称尚未确定。

第三阶段：1507年，德国地理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1470～1518年）根据地理新发现，对托勒密所绘世界地图作了修订，绘制出一幅新世界地图。托勒密的地图上，印度洋外有一块陆地连接着非洲和亚洲。新世界地图将这块陆地同非洲和亚洲分离，并在陆地南部标上了“America”（“亚美利加”）的字样。这样，瓦尔德泽米勒就为新大陆定了名。他在为托勒密的《宇宙志》一书作的序中写道：“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发现了世界的第四部分……我看不会有人反对根据发现者亚美利哥的名字称之为‘亚美利哥之地’或‘亚美利加’的。”
 
[3]

 欧洲人普遍接受了他的意见，“亚美利加洲”（简称“美洲”）这一名称遂流传于世。

“新大陆”一词沿用至今，与“美洲”一词互用。而“诸印度”一词则不再广泛使用了，只有西班牙在其殖民统治期间还正式使用这一名称，但已不是指整个大陆，而是仅指其属地了。

“美洲”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几个各具文化特色的不同的“美洲”：

按地理位置分，有南美洲、中美洲和北美洲。有时也以巴拿马地峡为界分为南美洲和北美洲（包括中美洲）。

按地理—政治分，有南美洲（从墨西哥到阿根廷）和北美洲（包括美国、加拿大）。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开展后，“南美洲”一直系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政治含义极深。

按语言—文化分，有5个美洲：英语美洲、法语美洲、西班牙语美洲、葡萄牙语美洲、荷兰语美洲。通常只分四大美洲：英语美洲、法语美洲、西班牙语美洲和葡萄牙语美洲。这种分法有一定的缺陷，忽略了其他语种（诸如欧洲其他语言、亚洲各语种——例如汉语和日语、非洲语言，特别是土著语言）的存在。

按种族—文化分，有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前者系指原英属美洲殖民地，其名称源自欧洲的一个种族集团——撤克逊人，其文化具有撒克逊文化的特征；后者系指原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其名称源自欧洲的另一种族集团——拉丁人，其文化具有拉丁文化的特征。

可以将上述4种分法合并成两种：地理和地理—政治；语言—文化和种族—文化。按地理和地理—政治分，有南美洲和北美洲；按语言—文化和种族—文化分，有撒克逊美洲和拉丁美洲。从地理、政治、语言、文化、种族诸方面综而观之，美洲大陆上存在着两个“美洲”：南美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撤克逊美洲。也就是说，从政治—文化上讲，“南美洲”是与“拉丁美洲”相通、相同的，而“北美洲”则是与“撒克逊美洲”相通、相同的。

起初，“拉丁美洲”一词的提出和使用是同“撒克逊美洲”一词相对应的。后来，“拉丁美洲”一词逐渐独立使用，成为国际组织和机构用以在政治—文化上称呼南美洲的专门术语，同时舍弃“撒克逊美洲”一词，直接使用“北美洲”这一专门术语指称墨西哥以北的美洲地区。

那么，“拉丁美洲”一词的提出始于何时？提出的历史背景又如何呢？

“拉丁美洲”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中叶，同“美洲”一词一样，其提出和确定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经历了无概念无名称、有概念无名称和有概念有名称这三个阶段。

“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和名称的孕育始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地区殖民地独立运动时期。当时通用的名称有“新大陆”、“美洲”和“南美洲”。这“新大陆”和“美洲”并非指整个西半球，而只指西半球的一部分——今拉丁美洲地区。这“南美洲”包括中美洲和墨西哥，即美国以南的地区。也就是说，在地理和地理—政治意义上，已明确出现了两个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和名称尚未萌生。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拉丁美洲”这一概念。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法国学者的一些著作中；尔后，一些活动在欧洲（主要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马德里）的原西属美洲的学者接受了这一概念，以区别西半球存在着的不相同的文明，从语言—文化、种族—文化上区分出两个“美洲”，最后于60年代初正式确定了“拉丁美洲”这一名称。

1836年，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歇瓦利埃在其《北美通信集》的“序言”中正式提出了“拉丁美洲”这一概念。他说欧洲分为拉丁欧洲和条顿欧洲。前者包括南方各民族，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语；后者包括北方的大陆人和英国人，信仰新教，使用日耳曼语。“这拉丁和日耳曼两支系移植到了新大陆。南美洲同南欧一样，信仰天主教，讲拉丁语。北美洲属于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4]

 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América latina——具有拉丁文化特性的美洲。“latino”第一个字母小写，为形容词，用以限定“América”，以区别于另一“América”——“América sajona”（撒克逊美洲）。

“拉丁美洲”这一概念提出之时，正值美国加紧向南扩张，策动移民墨西哥得克萨斯地区的美国人武装暴动（1835年）、宣告“独立”（1837年），正式兼并得克萨斯地区（1845年），入侵墨西哥（1846年），割取墨西哥1/2的领土（达230万平方公里）。1853年，美国一名叫威廉·沃克的扩张主义者纠集170余名冒险分子武装入侵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和索诺拉地区，宣布建立共和国，被墨西哥军队赶走。1855年，他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招募一伙武装分子，冒险侵入尼加拉瓜，翌年操纵大选，成为尼加拉瓜总统。美国立即宣布承认沃克政权。

美国的扩张主义行径引起了南部美洲人的警惕。南部美洲人的“拉丁意识”日益增长。1853年，活动在欧洲的南部美洲人于马德里创办一刊物《两个大陆的西班牙杂志》，翻译刊载了歇瓦利埃的《北美通信集》的“序言”。1856年，哥伦比亚著名学者何塞·马丽亚·托雷斯·卡伊塞多发表了一首题为《两个美洲》的长诗，第九段开头吟道：“拉丁美洲人哟/面对着撤克逊人”。这是南部美洲人首次使用“拉丁美洲”这一概念（这时用以限定“美洲”“América”的形容词“latino”的第一个字母仍是小写的）。“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及其语言表现形式在南部美洲迅速传播开来。1861年底、1862年初，法、英、西班牙武装入侵墨西哥，更强化了南部美洲人的“拉丁意识”。1862年，阿根廷著名学者卡洛斯·卡尔沃在巴黎出版了一部11卷本法文著作，书名为Recueil complet des traités，conventions，capitulations，armistices et autres actes diplomatiques de tous les états de l'Amérique Latine（《拉丁美洲各国条约、协定、协议、停战议定书及其他外交文件总集》）；1864～1867年，他又在巴黎出版了一部5卷本西班牙文著作，书名为Anales históricos de la revolución de la América Latina desde ela[image: ]
 o1808hasta el reconocimiento de la independencia de este extenso continente（《拉丁美洲革命历史纪要：1808年至承认这一广袤大陆的独立》）。人们注意到，两部书的书名中“拉丁美洲”一词已复合化，形容词“latino”已名词化，第一字母已大写，与“美洲”组成一复合名词“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就此正式确立。他的使用法为拉丁美洲人广泛接受。1868年，托雷斯·卡尔塞多出版《文人传记与文学评论》第三卷，使用的副标题为Sobre los principales publicistas，historiadores，poetas y literatos de la América Latina（《评拉丁美洲主要政论家、史学家、诗人和文学家》），而他在1863年出版的头两卷中使用的副标题为Sobre los principales poetas y literatos hispanoamericanos（《评西班牙美洲主要诗人和文学家》）。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起初只是“西班牙美洲”的代称。1874年，波多黎各人欧亨尼奥·马丽亚·德·奥斯托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拉丁美洲》（La América Latina）的文章，提出给南美洲、中美洲、墨西哥和安的列斯群岛起个共同的名字，并主张启用“拉丁美洲”（La América Latina）这一名称。至此，“拉丁美洲”这一概念有了一个确定的语言表现形式：La América Latina（拉丁美洲；latino这一形容词的第一个字母由小写变成了大写，与América一词组合成了一个复合名词）；“拉丁美洲”这一名称也就随之诞生、确定了。

“拉丁美洲”这一名称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一直沿用至20世纪70年代。然而，60—70年代，原英属安的列斯诸岛屿中一些岛屿（诸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哈马联邦、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多米尼加联邦等）和圭亚那先后脱离英国，宣告独立，加勒比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政治、社会、文化、语言的特色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国际组织和机构渐次将“拉丁美洲”改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以表明加勒比地区在语言、文化、种族上有别于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特殊性。

就其地域范畴而言，“加勒比地区”有大、中、小之分。大范畴的加勒比地区包括加勒比海诸岛（即安的列斯群岛）和墨西哥、中美洲、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中范畴的加勒比地区系指加勒比海内诸岛；而小范畴的加勒比地区则仅指已获得独立的原英属和尚未独立的英属加勒比海诸岛，通常称之为“西印度群岛”。




 [1]
 关于“诸印度”（las Indias）一词的来历，本书作者曾有专文《哥伦布与Las Indias》加以阐述。文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6期。


 [2]
 参见约翰·诺布尔·威尔福德：《地图的绘制者们》（John Noble Wilford，The Mapmakers），纽约1981年版，第70页。


 [3]
 同上书，第70页。


 [4]
 转引自阿图罗·阿达奥：《拉丁美洲这一概念和名称的来源》（Arturo Ardao，Genesis de la Idea y el Nombre de América Latina），委内瑞拉加拉加斯1980年版，第55页。


第二章 地理、自然环境

地理、自然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母体。要认识某个文明，必须首先了解孕育出这个文明的地理、自然环境。某个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必然孕育出某种具有其地域特色的文明。因此，地理学成了研究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拉丁美洲文明在其孕育、发展进程中，深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不打算全面叙述拉丁美洲的地理、自然状况，那毕竟是另一门学科的任务。我们只简要地、重点地描绘一下对拉丁美洲文明的孕育和发展甚具影响的一些地理、自然因素和特征。

拉丁美洲地处西半球南半部，北起墨西哥与美国交界处的格兰德河，南至合恩角，全长13500公里，最宽处达5000余公里，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拥有无数座大大小小的岛屿。岛屿集中在加勒比海，组成大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古巴岛、圣多明各岛、波多黎各岛和牙买加岛）和小安的列斯群岛（包括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岛、多巴哥岛、巴巴多斯岛、巴布达岛、安提瓜岛、圣卢西亚岛、圣维森特岛、格林纳达岛、多米尼加岛、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阿鲁巴岛、库腊索岛、托图加岛，等等）；此外，散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比较重要的岛屿有马格丽塔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复活节岛和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等。总面积为2070万平方公里，人口4.9951亿（1998年统计数）。现有33个独立国家，另有13个尚未独立的地区（除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大陆外，其余均为加勒比海的岛屿，分属英国、美国、法国与荷兰管辖）。

向东，拉丁美洲通过大西洋中的岛屿同欧洲、非洲相连；向西，通过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大洋洲和亚洲相通；向北，通过美国、加拿大与亚洲接近。与外界联系的便利，密切了拉丁美洲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除乌拉圭和阿根廷南部、智利南部及墨西哥北部外，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均位于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只有一小部分地区属于温带。

拉丁美洲虽然大多地处热带，但气候却不单一。这是特殊的地形所致。

拉丁美洲的地形特殊在哪里？特殊在山脉以及由山脉所形成的高原和山间谷地（犹如我国云南地区的坝子）上。面对拉丁美洲地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绵延不断、纵贯南北的山脉。那高耸的山脉犹如拉丁美洲地区的脊梁，南起合恩角，在智利境内升高，向北延伸，纵贯南美洲西部；进入中美洲后，山势降低，沿西海岸向北；延至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地峡后，主脉向西转而沿西海岸朝北进入美国境内。在南美洲的一段山脉称为“安第斯山”。最高峰阿孔卡瓜（Aconcagua）峰，海拔7040米，位于智利和阿根廷交界处。安第斯山在玻利维亚分成东西两支脉，并列向北延伸，通过秘鲁西部，进入厄瓜多尔；两支脉间形成高原地带。高原上沟谷相连，山路崎岖，交通不便，且有数十座火山（包括活火山和死火山），然而却是人类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场所，印卡文明和前印卡文明多半孕育、发达于此。两支脉进入哥伦比亚后，东支又分成两条支脉：东面一条支脉进入委内瑞拉，形成一片高原，西面一条支脉向加勒比海延伸。西支脉进入中美洲，沿西海岸北行，形成一片高地，高地上有火山活动。山脉进入墨西哥渐次增高，过特万特佩克地峡后分成两支：东支称东马德雷山脉，向东沿墨西哥湾向北伸展；西支为主脉，称西马德雷山脉，向西沿西海岸北上；两支山脉之间形成一中央高原；阿兹特克文明及前阿兹特克文明大多孕育、发达于此。

对拉丁美洲文明孕育和发达有影响的另一条山脉纵卧在巴西东海岸，从塞阿拉和伯南布哥州的北海岸起，向南穿过巴伊亚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进入南里约格兰德州境内，形成一片巴西高原。就其地质年龄而言，东部山脉比西部山脉古老，没有造山运动引起的火山喷发以及地震的产生。这一切更有利于人类的居住和生产活动。

拉丁美洲的山脉调整了活动在热带的人类生活地域，以其高度改变了纬度低的不利条件。高原上和坝子里凉爽舒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理想场所，为古老文明的孕育和发达创造了一个绝佳的环境。

在影响拉丁美洲文明的孕育和发达方面，除山脉这一因素外，拉丁美洲地形还有几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其一是平原。热带平原有委内瑞拉的亚诺斯平原，地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的格兰查科平原，地跨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的平原；温带平原有阿根廷的潘帕平原。这些平原广袤千里，杂草丛生，是发展畜牧业和粮食作物的上佳之地。

其二是河流水系。拉丁美洲的水系以山脉而分。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水系均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以东。那儿有五大水系：1.亚马孙河——世界最大水系，发源于秘鲁境内的安第斯山，流经巴西北部，注入大西洋；有一千多条大大小小的支流，流域面积达7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总面积的40％；遍布热带雨林，素有“地球之肺”雅称。2.拉普拉塔河——由巴拉那河及乌拉圭河汇合而成，南下注入大西洋；巴拉那河及乌拉圭河均发源于巴西高原，惠及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四国的文明发展。3.马格达莱纳河——发源于哥伦比亚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向北流入加勒比海。4.奥里诺科河——发源于委内瑞拉与巴西交界的帕里马山，向西进入哥伦比亚，转而向北流入委内瑞拉境内，在中部卡伊卡拉市折向东，注入加勒比海；沿途汇入大小数百条支流。5.圣弗朗西斯河——发源于巴西高原的南部，在高原上由南向北流，到伯南布科州境内折向东注入大西洋，为人类在巴西高原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五大水系的特点是流程长，流域面积广。而安第斯山以西的河流则流程短，大多注入太平洋，水流湍急，不利航行，其经济价值不如山脉以东的五大水系。中美洲与墨西哥的河流亦如此。

其三是沙漠地带。同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相比，拉丁美洲的沙漠面积不大；巴西东北部、墨西哥北部和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由于干旱形成了几块半沙漠地带，真正意义上的沙漠地处智利和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向北一直延伸到秘鲁的北部边疆。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大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终年无雨，寸草不生；然而却堆积了层层鸟粪、生产了含量颇丰的硝石矿，甚具经济价值。秘鲁沿岸的沙漠地带点缀着片片绿洲。这些绿洲的生成得益于源自安第斯山的流水。绿洲被开辟成了甘蔗、棉花、葡萄种植园，对秘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四是热带雨林。从墨西哥的特万特佩克地峡到地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格兰查科平原，覆盖着成片的热带雨林；其间最为突出的是亚马孙流域的大面积热带雨林。丛林中生长着极有价值的树木，出产优质木材、橡胶、树脂、水果和药材；繁衍着世间稀有的鸟、兽。然而，森林原始，枝繁叶茂，相互缠缠绕绕；阴雨绵绵，暑气难消，蚊虫肆虐，毒蛇活跃；虐疾、黄热病流行。这一切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庄稼的种植和家畜及家禽的饲养。

拉丁美洲特殊的地形决定了它的气候状况。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低到高，气候状况差异显著。安第斯山上终年积雪，寒气逼人。高原、坝子温和湿润，凉爽宜人。安第斯山脉以西太平洋沿岸，赤道以北雨水丰沛，草木繁茂，大地葱茏；赤道以南的秘鲁、智利海岸则干旱少雨，沙漠连片。影响全球气候的奇特的“厄尔尼诺”（El Niño）间歇肆虐秘鲁沿岸沙漠地带：每十年左右，太平洋中有股洋流从北沿秘鲁海岸南下，带来暖湿气团，致使海洋、沙漠地带气候异常，鱼儿游离沿海水域，以鱼为食的鸟儿、海豹大批死亡；暴雨倾注，毁坏房屋、道路和桥梁。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圣诞节前后，因而得名“El Niño”（“幼年耶稣”，音译为“厄尔尼诺”）。

安第斯山脉以东，亚马孙河流域海拔很低，许多地方与海平面一样高，为一辽阔的热带丛林，多雨，高温，潮湿。阿根廷南部（包括潘帕平原和巴塔哥尼亚高原）及智利中、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中美洲虽地处热带，但山势不高，加上洋流、季风的影响，气候、植被类似温带。墨西哥中央高原南部地势较高，气候偏干燥；北部地势较低，气候偏湿润；高原以北地区干旱，多仙人掌和灌木丛。

气候是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家畜的牧养和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拉丁美洲地域辽阔，加之地形复杂，各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这保证了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作物的栽培；造就了各种类型的植被：诸如热带雨林、热带和温带大草原、稀疏林木、荒漠植物等；繁衍出了特殊类型的动物：诸如羊驼、食人鱼、美洲豹、蝴蝶等等；决定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地域：例如，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上、坝子里，适应了山区的气候，欧洲殖民者强制他们到沿海低地、平原地区劳动时，由于不适应潮湿、闷热的环境，死亡甚众。

拉丁美洲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其具有特色的文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多半发祥于大河流域，埃及、印度、西亚、中国等古代文明的发达莫不受惠于大河（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等）；而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则发祥在高原上、坝子里，其近代文明的发达同样与高原、坝子紧密相连。


第三章 拉丁美洲区域的划分及其文化特色

拉丁美洲文明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多元化，有着区域的特色。那么，如何划分拉丁美洲的文明区域呢？可以根据地理、自然环境来划分，也可以根据政治、经济来划分，也可以根据文化来划分，还可以根据种族来划分。然而地理、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均非文明的核心要素，划分起来费力、复杂，又难以做到确凿、明了。文明的核心是语言，因此，我们拟根据语言来划分拉丁美洲的文明区域。

我们根据官方语言使用的情况，将拉丁美洲分成西班牙语地区、葡萄牙语地区、英语地区、法语地区及荷兰语地区。西班牙语地区有18个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另有一尚未独立的岛屿波多黎各。葡萄牙语地区有一个国家：巴西。英语地区有12个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巴哈马联邦、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圭亚那、伯利兹、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米多尼加联邦、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另有7个尚未独立的群岛和岛屿——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安圭拉。法语地区有1个国家：海地；另有两个尚未独立的岛屿——马提尼克、瓜德卢普和南美大陆上的一个地区——法属圭亚那。荷兰语地区有1个国家：苏里南；另有两个尚未独立的岛屿：荷属安的列斯、阿鲁巴。

上述5个地区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文化特色各异。其主要决定因素有三：其一，原宗主国和现宗主国的影响。从1492年起，拉丁美洲各地区先后沦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形成原西班牙美洲：包括今墨西哥、中美洲（伯利兹除外）、南美洲（巴西除外）、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岛、圣多明各岛（亦称海地岛）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原葡萄牙美洲，即今巴西；英属美洲：包括今圭亚那、伯利兹及加勒比海中已独立和尚未独立的群岛及岛屿；法属美洲：包括今海地、法属圭亚那和加勒比海中的马提尼克和瓜德卢普两个岛屿；荷属美洲：包括今苏里南及荷属安的列斯与阿鲁巴诸岛屿；美属波多黎各岛和维尔京群岛。宗主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科学技术等无不影响其属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二，种族的构成。拉丁美洲是个种族大熔炉，来自世界各地的种族人群共同生活，通婚繁衍后代，一起从事经济活动，携手共建当地的文明。由于历史原因，各地区的种族构成不同。不同的种族构成使各地区的文化展现出了各自的特色。其三，地理、自然条件。各地区地理、自然环境不同，文明发展条件殊异，从而导致了各自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其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拉丁美洲从变成殖民地的那天开始、从独立那刻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无不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由于各地区所受的影响不同，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各异，文化上表现出的特征亦不相同。

西班牙语地区：拉丁美洲地域最辽阔的地区，北起美、墨边境，南至合恩角，南北跨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总面积约1150万平方公里，其地理、自然状况最复杂，主要特征为：其一，安第斯山及其余脉纵贯南北，形成了全区的“脊梁”。其二，顺着山脉的走势，形成了片片高原和块块山间谷地。其三，这高原、谷地温和凉爽，改变了热带酷暑、潮湿的状况。其四，山脉影响了气流的运动，阻挡着大西洋湿气团的西进，在山脉西麓智利、秘鲁太平洋沿岸形成了连片的沙漠。其五，平原分热带平原（如委内瑞拉的亚诺斯平原等）和温带平原（如阿根廷的潘帕平原），均是青草萋萋，沃野千里。

在拉丁美洲，这一地区的种族构成也最复杂，有印第安人、欧洲白人、非洲黑人和混血种人，还有亚洲人和犹太人。印第安人是土著，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欧洲白人以西班牙人及其后裔为主，另有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及其后裔。非洲黑人多半来自非洲中部和西部地区。混血种人分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同白人生的混血儿）、穆拉托人（白人同黑人生的混血儿）和桑博人（印第安人同黑人生的混血儿），还有白人同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或桑博人生的后代以及这一类混血种人同另一类混血种人的后代。亚洲人多半来自西亚（如叙利亚、黎巴嫩）、中国、日本和韩国。由于西班牙语地区辽阔，各国的种族构成又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4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印第安人口较多的国家。它们是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第二种类型是混血种人（梅斯蒂索人）较多的国家。它们是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拉圭。第三种类型是黑人和混血种人（穆拉托人）较多的国家。它们是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第四种类型是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它们是阿根廷、智利、古巴、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白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

从总体上看，西班牙语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拉丁美洲是比较高的。但由于国家众多，大小不等，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是有差别的。政治制度方面，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有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经济发展滞后的是古巴、玻利维亚、巴拉圭、厄瓜多尔和秘鲁。文化教育方面，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和墨西哥；普及教育比较好的国家是古巴、智利和墨西哥；出版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墨西哥；文盲率较低的国家有古巴、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和智利（均在17％以下），而文盲率比较高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占总人口的65％以上）。

在宗教信仰方面，西班牙语地区比较严格，各国深受原宗主国西班牙的影响，绝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

历史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影响着西班牙语地区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18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向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输送了“启蒙思想”，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了殖民地的爱国者们，激发他们走上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19世纪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工业的发展，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促使西班牙语地区各国融进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充当工业品的售销市场，为工业国家生产原料和食品。20世纪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及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了西班牙语地区民族主义（特别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参与了反帝、反霸的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出现了一些反民主、反自由的军事独裁政权，成立了一批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组织、政治组织。随着生产国际化、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西班牙语地区各国均调整了政治、经济发展战略，走上了争取世界和平、国家发展的道路。

葡萄牙语地区：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总面积达851.2万平方公里，为原宗主国葡萄牙的93倍。东南部为一高原地带，通称“巴西高原”，与海岸平行。北部为一广袤的大平原，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流经其间，丛林密布，多雨潮湿。除亚马孙河外，巴西还有两大水系：圣弗朗西斯科河与巴拉那河。前者流经巴西高原和东北部干旱（半沙漠）地区；后者同乌拉圭河及巴拉圭河滋润着巴西南部平原地区。巴西河流的流程大多长于西班牙语地区的河流，经济价值也较高。

巴西的种族构成同西班牙语区差不多，也有印第安人、欧洲白人、非洲黑人、混血种人、亚洲人和犹太人，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1.印第安人与白人混血的后代（梅斯蒂索人）较少；2.黑人同白人混血的后代（穆拉托人）较多；3.白人多半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主要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其次是德国和法国。4.亚裔总数超过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主要来自日本（拉丁美洲日裔人口的80％在巴西）、中国（巴西华裔人口已达10余万）、韩国和阿拉伯国家。

巴西为一联邦共和国，工农业比较发达，工业化程度较高，是拉丁美洲第一经济大国。大多数人口信仰天主教，但宗教信仰环境比较宽松，能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

巴西历史上受葡萄牙和英国的影响较大。法国大革命对巴西独立运动的影响较弱；18世纪末、19世纪初，宗主国葡萄牙在英国的支持下，控制了巴西的独立进程。独立后，巴西有别于实行共和制的西班牙语地区的国家，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维持奴隶制。随着英国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19世纪下半叶，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已不符合生产的要求，巴西在英国的压迫和国内民众的抗争下，于1888年5月废除了奴隶制，并于1889年11月废除帝制，实行共和，建立了联邦共和国。20世纪里，巴西同西班牙语地区国家一样，民族主义盛行，一方面坚持反帝、反霸立场，一方面追随西方“冷战”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的古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的出现，80、90年代巴西着力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英语地区的独立国家原先均为英国殖民地。这些原殖民地，加上尚未独立的加勒比海岛屿（美属维尔京群岛除外），又都是英国在17～18世纪里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先后从西班牙人手中抢占的。英国在这些地区和岛屿开辟热带作物种植园，实行奴隶制，从非洲贩来黑奴从事生产活动，还从印度和中国招募劳工参加劳动。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宣布废除奴隶制，黑人、印度人和华人留下继续从事生产劳动。因此，这一地区的种族构成大多以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为主，另有少数印度裔、华裔和白人。惟有圭亚那例外，以印度裔和黑人为主，华裔、白人仅占少数。这一地区的种族构成复杂，宗教信仰亦呈多元，天主教、新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同在。在40～5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各殖民地人民开展谋求独立的斗争，加之美国对这些地区和岛屿的政治、经济渗透势头不断增强，英国被迫于60～70年代先后让美洲殖民地实行“自治”和“独立”。这些独立国家现多半为英联邦成员国，尚未完全摆脱殖民地经济地位。

美属维尔京群岛从16世纪起曾先后沦为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丹麦的殖民地；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从丹麦手里购得。群岛人口以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为主，信仰天主教和新教，靠旅游业为生。

法语地区的海地和其他尚未独立的岛屿，是法国在17世纪用武力从西班牙手里抢占的。法国将这些岛屿开发成热带作物（主要是甘蔗、咖啡、可可和香蕉）种植园，利用非洲黑奴从事劳动生产。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海地黑人在法国启蒙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揭竿而起，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争取解放。1804年初，海地正式宣布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推翻殖民统治和废除奴隶制的国家。海地种族构成比较简单，90％的人口是黑人，其余10％为黑白混血种人。官方语言为法语，然而只有10％的人讲法语，其他人通用克里奥约语（即当地的一种语言）。绝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但仍受非洲古代的一种宗教伏都教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不发达，全国文盲率超过65％。海地是拉丁美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法属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部，濒临大西洋，是法国和欧洲宇航研究中心、火箭和卫星发射基地，引世人瞩目。17世纪初，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强占该地，将其辟为热带作物种植园和政治犯流放地。种族比较复杂，有白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黑人、亚裔（包括华人、日本人和越南人）。多数人信仰天主教。

荷兰语地区的苏里南和尚未独立的加勒比海岛屿，是荷兰人在17世纪从西班牙手里抢占的。苏里南总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中部地势平坦，南部为圭亚那高原，北部是沿海低地。种族构成比较复杂，有印第安人、白人、黑人、亚洲人（包括印度人、爪哇人、华人及黎巴嫩人）和混血种人。荷兰语是官方语言，但民众间通用苏里南语——一种多种族语言的混合语。由于种族多元，宗教信仰也复杂，除天主教外，还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1975年11月，苏里南正式宣布独立，农业（以水稻种植、香蕉栽培为主）和采矿业（以铝土开采、加工为主）是国家经济两大支柱。


第一编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

一个多世纪来，一大批研究人员（包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人种学家、人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等）在拉丁美洲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实地考察，对其古代文明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事实证明，拉丁美洲有着辉煌璀璨的古代文明，实乃世界古代文明中心之一。本编首先就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作一陈述；而后介绍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概况；接着重点说明三大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最后探讨一下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第一章 概 况

研究拉丁美洲古代文明，首先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创造者——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因此，本章在陈述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概况前，先谈一谈其创造者——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

一、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

1884年，阿根廷著名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Florentino Ameghino，1854～1911年）提出，阿根廷的潘帕地区是哺乳动物进化的中心、人类的摇篮。也就是说，他认为拉丁美洲土著起源于本土。他的这一学说是对此前各种臆断、假说（诸如犹太人后裔说、大西洋洲人后裔说、鞑靼人后裔说、埃及人后裔说、巴比伦人后裔说、腓尼基人后裔说、迦南人后裔说等）的否定和批驳。

阿梅吉诺的学说引起了拉丁美洲境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专家们对他提出的依据进行了研究验证，结果否定了他的结论。他在埃尔莫索山（Monte Hermoso）发掘出的一根股骨不是人类的骨骼，而是某种猫科动物的骨骼；同时发掘出的一块颈椎骨也不是猿人的骨骼，而是现代人的骨骼。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的一块头盖骨，经复原证实不是猿人的头骨，而是属于蒙古人种。地质学家们还指出他把发现遗骨的地质层所属年代推算得太久远了。
 
[1]



阿梅吉诺的“本土说”被否定了。那么，拉丁美洲土著的祖先来自何方？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拉丁美洲？他们是怎么到的拉丁美洲？他们属于哪个种族？

根据考古和D N A（脱氧核糖核酸）资料的分析，当今在拉丁美洲土著的起源问题上形成了两大学派：“亚洲人”学派和“澳大利亚人”学派。前者认为：距今约5万年前，属于蒙古人种的亚洲人通过连接亚洲和美洲的陆桥进入北美地区；约2.1万年前，北美地区的亚洲人后裔进入墨西哥，而后向南迁徙，经过中美洲地峡，进入南美洲大陆，直达火地岛，四散于拉丁美洲各地。其依据为：1.在今加拿大育空地区（the Yukon Territory）的旧克罗（Old Crow）处发现了一处古人类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当在5万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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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以东40公里处的特拉帕科亚发现了一古人类遗址，碳14测定确定其存在的年代在2.1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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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抽样测试分析，拉丁美洲土著和蒙古人身上的基因变体相同，均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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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澳大利亚人”学派）认为：最先进入拉丁美洲的不是蒙古人种的亚洲人，而是生活在今澳大利亚的土著。他们约在1万～1.4万年前漂洋过海踏上南美大陆，而后四散于美洲各地。其依据为：20世纪初在巴西、哥伦比亚出土了1万～1.4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通过复原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确认其不是蒙古人种的头盖骨，而与澳大利亚土著祖先的头颅相似。
 
[5]



在拉丁美洲土著起源问题的研究上，历来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但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和遗传学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占上风的意见是：1.由于至今在拉丁美洲没有发现类人猿的遗迹，拉丁美洲土著的祖先不可能是土生的，而是从其他大陆迁徙过去的；2.通过D N A的抽样测试分析，排除了拉丁美洲土著的祖先与非洲人和欧洲人的祖先同宗的可能性，确认了同亚洲蒙古人种的同一性；3.冰川时期（公元前7万～1.2万年），亚洲东北部与美洲西北部有陆桥相连；蒙古人种的亚洲人经过这陆桥进入北美地区，而后南下进入拉丁美洲；4.最早进入美洲的亚洲人是一批猎手，他们是追捕猎物（鹿、马、山羊、野牛等）通过白令陆桥的，也是为了追捕猎物而向南进入墨西哥，而后到达南美洲的；5.根据考古资料测定，亚洲人进入墨西哥的时间约在2.1万年前，进入南美洲的时间约在1万～1.4万年前。

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概况

拉丁美洲幅员辽阔，各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程度不一；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又源远流长，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为了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状况，拟从“纵”（历史发展进程）和“横”（各地区发展的不同程度）两方面进行陈述。

（一）历史发展阶段

通常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历史发展的下限断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上溯至首批追猎者进入拉丁美洲的远古时期。这期间大致分为5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石器时期”，从首批追猎者2.1万年前进入墨西哥的远古时期开始到约公元前6000年。这一时期，人类分成小群体，在拉丁美洲四处移荡，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使用着简单的磨削石器工具。当然，这些群体的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活动范围逐渐固定下来，在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各地狩猎、采集的对象和手段趋于特殊化。例如，活动在河、湖、海边的人群逐渐专靠捕鱼为生了。而植物生长随季节变化，动物的活动规律亦呈季节性。这就导致了两大变革：其一，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其二，开始培植野生植物、驯养动物，以供食用。

第二阶段为“古代时期”，约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人类定居生活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最早的定居村落首先出现在河、湖、海边（诸如山谷和河谷地带、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沿岸）。原因是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且能供长年食用，利于定居。定居的人群不断培养野生植物和驯养动物，墨西哥高原地区开始栽种玉米、南瓜、菜豆等作物，南美地区则开始种植木薯、马铃薯等作物。这些固定的食物来源又导致了永久定居的生活。其结果是人口不断增加，村落由小变大，为拉丁美洲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为“前古典时期”，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50年。通常又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000年）、中期（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和晚期（约公元前400年～公元250年）。总的说来，拉丁美洲发达的文明肇始于这前古典时期的早期。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是墨西哥湾沿海低地的奥尔梅克（Olmeca）文明和南美安第斯高原上的查文（Chavin）文明。这些早期的文明在前古典时期中期有了大发展，开始出现了初期的社会等级（权贵和非权贵集团）、复杂的宗教和经济制度。这些宗教和经济制度是酋长的权力基础；而酋长已是世袭的了。这些宗教和经济制度以及酋长的地位，构成了日后拉丁美洲文明发展的基础。在前古典时期晚期出现了文字。

第四阶段为“古典时期”，约从公元250～1000年。通常也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公元250～600年）、晚期（约公元600～800年）和末期（约公元800～1000年）。这一时期，文明之花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普遍开放，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政治组织——国家。各国人口众多，市镇形成，专业工匠诞生，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等级——阶级和维护政治权威的专政工具（诸如军队和“宫廷”卫士）。最早的国家出现在墨西哥和中美洲高原和低地地区（诸如墨西哥谷地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和瓦哈卡谷地的阿尔万［Albán］）。而最著名的国家则是玛雅诸城邦。玛雅地区具有相对比较发达的文化。

第五阶段为“后古典时期”，约从公元900～1500年。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时期：早期（约公元900～1200年，与“古典时期”的末期有100年的重叠）和晚期（约公元1200～1500年）。其特征是人口的不断增加、市镇的不断发展、战争的频仍和国家的扩张。墨西哥和中美洲有强盛的托尔特克“帝国”和后来的阿兹特克“帝国”；南美洲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有奇穆“帝国”和印卡帝国。

（二）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地区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到“后古典时期”晚期，各地区呈现出了发展程度不一的特征。根据当时文化发展的程度，大体上分为以下五大地区：1.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和中部美洲地区（指今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地区）；2.环加勒比地区；3.安第斯山南部地区；4.热带丛林地区；5.狩猎—采集地区。

1.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和中部美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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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图

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包括今秘鲁及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部分地区。中部美洲地区包括今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与萨尔瓦多。这两个地区孕育了拉丁美洲的三大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形成了两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并不是一个政治统一的实体）和印卡帝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趋于“制度化”，出现了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建筑、服饰、艺术风格逐渐失去了地方特色，出现了趋同现象；许多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了规模。这三大文明、两大帝国体现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下文将辟专门章节分别详述。

2.环加勒比地区

环加勒比地区包括安第斯山北部地区、中美洲（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和萨尔瓦多除外）、委内瑞拉部分地区、大安的列斯群岛和玻利维亚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处于三大文明、两大帝国之间，文化、社会发展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酋长国。

各酋长国均由若干村落组成。酋长国形成的条件为：1.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保证食物的供应；2.丰富的食品（包括农作物和海、河、湖中的水产品）有了剩余，使一部分人可以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从事行政、军事、宗教和手工技艺活动；3.有了长期固定的耕地和村落；4.人口增多，出现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杂居的大型村落；5.国家机构的设立、神庙的存在、战争的需要和社会阶级的形成，使一些村落的联系得以加强。

这些酋长国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高原和灌木丛生的半干旱低地是种植业发达的地区，山上修有梯田；降雨量少的地区（如厄瓜多尔的卡尼亚里［Cañari］酋长国、哥伦比亚的奇布查［Chibcha］酋长国、委内瑞拉的蒂莫特［Timote］酋长国和库马纳戈托［Cumanagoto］酋长国以及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阿拉瓦克［Arawak］酋长国），筑有灌溉工程。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各酋长国种植的作物也不尽相同：安第斯山北部地区种植木薯、玉米、白薯、马铃薯、豆类、花生，还生产菠萝、鳄梨、木瓜等水果；中美洲和委内瑞拉也种植这些作物。厄瓜多尔高原上的酋长国还栽种棉花和龙舌兰，用于纺织，与沿海地区交换食盐。玻利维亚东部低地的莫霍（Mojo）、鲍雷（Bauré）、马纳西（Manasi）和鲍纳卡（Baunaca）等酋长国种植南瓜、玉米、木薯、菜豆、白薯、花生、烟草、棉花等作物。大安的列斯群岛上主要是刀耕火种，许多作物一年两熟；主要作物有菜豆、木薯、玉米、白薯、辣椒、南瓜以及多种水果。

这些酋长国食用的肉类主要来源于捕鱼和狩猎。哥伦比亚的戈隆（Gorrón）酋长国挖池塘蓄水养鱼，用以对外交换。山区、林间是狩猎的场所，鹿、兔、鸟、野土拨鼠、野猪等均为猎获对象。狩猎武器主要是叉、投石器和木棍，有些地方也使用弓箭。

这些酋长国的人也会利用野生植物：采集野果充饥，砍取枝条编织筐、篮、席子、拖鞋等。

这些酋长国还盛产食盐，供人们食用、交易和祭祀。

酋长国内村落之间有道路相通。山间峡谷之上架有吊桥。河上有独木舟往来，用于交通运输。

这些酋长国已形成了社会阶层。分为4个阶层：酋长、贵族、平民和“奴隶”。酋长是最高统治者，享有最高权威。他可以召集武士进行战争；可以征集赋税，以供应作战的武士。酋长的家是村民们聚会的场所，也往往是供奉神祇的地方。他妻妾成群，穿着华丽。贵族是酋长国内各村落或地区的统治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酋长的亲属；其他人不是荣立战功的武士，就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司。平民是一般的老百姓，从事农耕活动，向酋长纳税，为酋长盖房、种地。酋长国内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奴隶阶级”；这里的奴隶仅指战争中的俘虏，男子用以献祭，女子纳为妾；用于经济目的的奴隶尚未出现。

这些酋长国普遍信神敬神。根据祭祀活动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安第斯山北部地区、中美洲和委内瑞拉的各酋长国均塑有神像，供奉在特定的庙宇里，定期由世袭的祭司主持祭祀典礼；2.大安的列斯群岛上的人认为“神人一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神；神的威力随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增加；酋长的保护神就是酋长国的最高神祇。3.玻利维亚东部地区有以人们自己的家为神庙的，在家里供奉神祇。

这些酋长国在印卡、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的影响下，物质文明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体现在制陶、纺织、冶炼和建筑技艺方面。陶器制品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有三脚碗、托架碗、水果盘、连体器皿、马镫口壶、叫壶、陶凳、陶笛、陶哨、陶纺锤、陶甬等等。陶器上的装饰，有的是雕刻的，有的是绘画的；刻的、画的是人像、动物和几何图形。使用的色彩，有单色的、双色的、三色的和杂色的。

各酋长国均有棉织业和棉制品（诸如棉毯、斗篷、无袖长衫、棉带、披肩、短裤等）。通常在织物上绘画或打印着色成图。使用的织机有竖形织机和双杆织机。毛纺的原料需要进口，所以毛纺业不发达。

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生产金、银、铜和铂。生产方法是在河里淘洗。采用冷[image: ]
 法打制金、银、铂制品；还用金和铜制成合金。这些金属比较软，不适于制成武器或工具，大多制成了饰物、人像、神像、器皿。由于制造这些物品费时费工，价值昂贵，只供酋长和贵族阶层使用。

这些酋长国的公共工程（诸如道路、桥梁、水渠、球场等）已有一定的水准。村落间都有道路相通；各村落又均有道路与周围田野相连。平原的道路平直宽阔，山间峡谷有索桥架设。造桥的材料有藤蔓、木头和竹子。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地，水渠纵横田野，用以浇灌庄稼和果树；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在联结各村落和田野的大道旁开凿有运河，收获季节独木舟来往穿梭，将收割的庄稼运回村子。在中美洲、大安的列斯群岛和安第斯山北部地区均建有球场，进行体育活动。球似当今的曲棍球，由橡胶制成，富有弹性。

3.安第斯山南部地区

安第斯山南部地区包括今智利和阿根廷西北部。智利北部为沙漠地带和山区。沙漠地带干旱少雨，阿塔卡马（Atacama）族人生活在片片绿洲间；阿根廷西北部山区生活着迪亚基塔（Diaguita）族人。智利南部为山谷地带，阿劳坎人（Araucano）繁衍生息其间。阿塔卡马族人在沙漠绿洲上开渠筑坝，从事农耕，种植玉米、菜豆、南瓜、葫芦、辣椒等作物，饲养羊驼。他们同沿海居民和安第斯山中部的人有贸易往来。他们生产陶器制品、纺织品、木材制品、皮革制品，打制石器、骨器、铜器、金器和银器，还用藤条编制筐、篮。

受自然环境影响，阿塔卡马族人居住分散，村落比较小，通常按血缘关系集中居住，由族中年长者为首领。尚未出现社会等级的分化。为了抵御外族入侵，村落外均筑有保护墙。宗教气息不浓，没有神庙，也没有崇拜的偶像；但人死后的葬礼非常隆重，体现了一种祖先崇拜。

迪亚基塔人在山坡上砌筑梯田，扩大种植面积。他们饲养骆马和羊驼，用它们的毛织成斗篷（poncho）、齐膝短大衣等制品。他们是制陶能手，又能用铜或青铜打制新月形小刀、星头拐杖、凿子、镊子、针、护腕等物件。

由于水源短缺，人口居住分散，村落很小。房屋多半用坚固耐久的石块垒砌而成。

迪亚基塔族人具有完好的社会、军事组织。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他们在山上筑有堡垒、防御墙，墙上开有射箭孔，还选好了撤退的道路。为了保证水的供应，堡垒中均凿有水井。村落之间还存在着军事合作关系。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往往联手作战。

迪亚基塔族人中尚未出现社会阶层。他们崇敬雷、电，认为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从他们的石刻和陶器饰图上看，他们持“神人一体”观。他们敬畏巫师，认为巫师是具有超自然力的人。巫师能治病，还主持祭祀活动，祈求农业丰收，用敌人的头颅祭献太阳，祈求太阳神的宽恕。

阿劳坎族人按地区划分为“皮昆切人”（Picunche，意即“北方人”）、“马普切人”（Mapuche，意为“土地的主人”）和“维利切人”（Huilliche，意即“南方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相同的文化。

皮昆切人生活在科金博谷地到比奥比奥河之间，大多居住在便利灌溉和农耕的河谷地带，村落一般很小。他们也在山坡上开辟梯田种植庄稼。主要的农具是木棍和木耙。使用骆马的粪作肥料。种植玉米、菜豆、南瓜、辣椒、花生等作物。耕种、收获、修渠、筑坝、盖房架屋时盛行互助。通常是耕种、收获时同村人帮忙，盖房、修渠时邻村人也出手帮忙。饲养骆马驮运什物。纺织、制陶、编织、冶金业均甚发达。

皮昆切人的住房通常呈长方形，草顶，篱笆墙。盛行大家庭，往往二三十人同居一处。数个家庭组成一个村落，由一村长统管。村长是世袭的。各村落在政治上是自治的。各家各户有权耕种自己的土地，但周围的树林、草场乃至骆马群，都是公有的。灌溉水渠的开凿和管理需要各个村落的合作，土地的占用和劳力的出工由村长们负责安排。

皮昆切人中出现了早期的社会阶层。家长、村长有了一定的权力；一些拥有剩余财产的人也享有一定的权力。在有权力的人下面，是缺少多余财富和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平民。作战时，村长们临时拥有控制权。皮昆切人信巫术。巫师们既是医生，又是祭司，主持宗教祭祀活动。巫师的职务是世袭的。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生活在比奥比奥河以南的土地上。他们主要以农耕为生。他们毁林、烧荒，刀耕火种。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南瓜、豆类、辣椒。他们通常在毁林烧荒、种植、收获时实行互助。农耕的主要劳动力是妇女。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饲养骆马和土拨鼠。骆马的用途很广，肉可食，祭祀时献祭，毛用以织成斗篷、毯子，平时用作驮畜。骆马是财富的象征。谁家拥有的骆马多，谁家就是富户。

他们具有制作陶器、石器、木器的高超技艺。编织、印染技术也令人叹服。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居住的房舍用木杆支撑，茅草盖顶。他们是父系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父系亲属聚居于一大房舍里，各家有自己的居室和炊事房。各房舍家族平时自己管理自己，由族长统管生产活动；战时各大家族结成联盟，推选军事首领，共同御敌。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的族长享有一定的权力和权威。他负责分配劳动力、安排生产活动和互助合作等事宜。他无权征税，但可以向族人要求送点礼、提供点食物。族长通常都是“乌尔门”（Ulmen，意即“富有的人”）。在权力与财富的基础上，他们享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早期的社会阶层。

马普切人和维利切人信巫术。他们平常崇信各种神灵。巫师们召唤他们的神灵帮忙驱除恶魔、医治疾病。巫师治病时，往往进入迷糊状态，搓揉、拿捏病人的患疾处，在病人的四周吹烟、喷水；还敲打手鼓，装神弄鬼，喃喃自语。巫师一职是父子相传的。

4.热带丛林地区

热带丛林地区包括今巴西、巴拉圭、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哥伦比亚、中美洲及委内瑞拉的部分地区。人们以种植、狩猎、捕鱼为生。妇女从事种植活动，刀耕火种，种植木薯、白薯、玉米、花生、菜豆、棕榈、葫芦、棉花等作物。男子出外狩猎和捕鱼。

热带丛林地区的物质文明发展程度较低。人们不会冶金术，不懂雕塑、修桥和铺路。人们的“发明创造”只是为了适应热带丛林生活的需要。纺织使用竖机，以棉花为原料。主要生产布带和吊床。还有用树皮制布的。使用的容器一般用陶土烧制、或用葫芦做成。热带丛林地区生长着一种橡胶树。当地人将树汁制成橡胶。他们很可能是制胶的首创人。他们用橡胶制造指环、人像、皮管和皮球。热带丛林地区有多种乐器，各有各的用场。响葫芦归巫师专用。长号（约2米或2.5米长）通常用于送葬或祭祖。长长的木鼓敲来传递消息。还有各种笛子、簧管、铃铛等，用以娱乐。

热带丛林地区社会以血亲族群村社为基础。村社的大小不一，视各地人口密度而定。亚马孙流域西北部，河网密布，交通不便，往往一大通间房舍（茅草盖顶）就是一个村落。房舍里居住着一大家人，有老祖父、儿子和儿媳、孙子和孙媳；往往是四代同堂。实行异族通婚。村里人往往超过百人。巴西东部沿岸交通便利，食物丰富，人口众多，村社规模则比较大，往往有数间房舍（即数家人家），人口达2000～3000人。血亲族群（或大家庭）起着重大的经济、社会作用，因此比村社重要。为了共同御敌，族群房舍往往数家建于一处，组成村社，周围筑有护村墙。由数间房舍组成的村社有一头人。他的住房通常位于村子的中央。有些地方，村里若死了人，全村都要迁至别处。建在大河边上的大型村落通常有数个血亲族群聚居，一般不常迁移。

热带雨林地区主要是父系社会。一个村社就是一个父系族群，有着共同的祖先。所有的男性成员属于一个秘密组织，参加祭祀祖先。村社规模不大，不需要什么民事监控；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和制度了。头人通常也是巫师。他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也主持村中的祭祀活动。人们认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对他十分崇敬而畏惧。

5.狩猎—采集地区

狩猎—采集地区都是些难以种植农作物的地区，包括智利奇洛埃（Chiloé）岛以南的寒冷地带，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潘帕地区、格兰查科东部地区和巴西的马托格罗索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干旱贫瘠，或杂草丛生，难以耕种。巴拉圭河上游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三角洲地带一片沼泽，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还有亚马孙河流域的一些地段。这些地区人口很少，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主要靠野生动、植物为生。

生活在狩猎—采集地区的人们以家庭或小族群从事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亲为基础，劳动分工、社会区别以性别、年龄为准，女子采集野生植物，男子狩猎、捕鱼。盛行巫术，人们敬畏鬼神。人们不从事农耕，不饲养家禽、家畜。他们居无定所，不会制陶、纺织、冶金、编筐，没有什么宗教建筑。

人们的生活以觅食为主，深受环境的影响和限制。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觅食的主要方式，狩猎—采集区又可分成几个小区：1.智利南部地区：以打鱼、拾贝为生，家庭是生产活动单位和社会活动中心。2.火地岛、巴塔哥尼亚和潘帕草原地区：以狩猎、采集为生，但以狩猎为主；已进入父系社会，以父子血亲组成狩猎队。3.格兰查科地区：这里有河流，有树林，人们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活动；为母系社会。4.丛林地区（包括今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部分地区、巴西马托格罗索地区、巴西东部沿海地区、亚马孙河北岸地区、奥里诺科河流域、哥伦比亚东部地区）：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但以采集为主；为母系社会，以母系血亲体系从事采集活动。5.河流地区（包括巴拉圭河上游地区、巴西马代腊河下游地区、奥里诺科河流域、奥里诺科河三角洲）：以捕鱼为生；劳动、社会单位是家庭，有时数个家庭也结成群体从事劳动或社会活动（诸如作战、祭祀等）。

本世纪80、90年代，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国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工作。从出土的史前人类遗迹看来，拉丁美洲各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在文明形成之初（即前古典时期早期）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6]

 但从上述各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同程度看来，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在进入历史发展时期后，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影响，各地区出现了文化上的差异，并逐渐发展形成了比较发达的三大文明中心——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卡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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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兹特克历，又名太阳石（阿兹特克文明）




 [1]
 关于对阿梅吉诺学说的详细辨析，请参见〔法〕保罗·里维特：《美洲人类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33～38页。


 [2]
 参阅奈杰尔·戴维斯：《墨西哥古王国》（Nigel Davies，The Ancient kingdom s of Mexico），英国企鹅有限书社1985年版，第13～14页。


 [3]
 同上。


 [4]
 参见台湾《中国时报》1995年11月11日载文《美洲人从哪里来》（作者任庆华）。


 [5]
 参见《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5期（《南美洲印第安人起源新说》一文），第54～56页。


 [6]
 参见《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5期（《南美洲印第安人起源新说》一文），第54～56页。


第二章 阿兹特克文明

阿兹特克（Azteca）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阿兹特克文明的发祥地是墨西哥谷地。墨西哥谷地处于墨西哥中央高原，海拔200米，南北长100公里，东西宽60公里，气候宜人，水草丰盛，为阿兹特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自然环境。而正由于这一绝佳的自然环境，墨西哥谷地又是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繁衍生息的一个中心，人类从事劳动、创造的一个基地；这又为阿兹特克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物质基础。因此，在陈述阿兹特克文明之前，有必要追溯一下其孕育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渊源。

一、前阿兹特克文明

在墨西哥谷地进行的大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那儿即有人类定居从事农耕活动。首先种植的是鳄梨、南瓜等；公元前5000～公元前3500年，开始种植玉米、菜豆、辣椒等；公元前2500年出现陶器制品。

出土的墓地、陶罐、石臼、陶制神像和房舍遗址表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磨制和烧煮食物，他们已在崇敬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和火神韦韦特奥特尔（Huehueteotl）。出土的石箭镞和骨鱼叉表明他们的渔猎生活状况。出土的骨锥和骨针说明他们已会捻线、织布和缝衣。出土的大批陶俑、石像展示了他们的姿式、服饰、头饰和鞋样，还展示了他们的娱乐活动（诸如舞蹈、玩球等）和拥有的家具（诸如凳子、椅子、摇篮等）。还出土了一座金字塔，高达20米，底座呈圆形，直径135米，正面朝东，有阶梯向上，背面为一斜坡，平顶，上有神庙。这是阿兹特克文明之前最早的一座金字塔。而从出土的玉石及其制品看，在阿兹特克文明兴起前墨西哥谷地的人们早就同其他地区有了贸易往来。

公元前2000年左右，前阿兹特克文化在长期孕育的基础上，发展进入前古典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明主体是奥尔梅克（Olmeca）文明、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文明和托尔特克（Tolteca）文明。这三大文明先后发祥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和墨西哥谷地，但其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地区，而是遍及整个中部美洲地区，具有普遍性和历史延续性。

（一）奥尔梅克文明

奥尔梅克文明发祥的中心地带位于今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州和塔巴斯科州，西起帕帕洛阿潘（Papaloapán）河，东至托纳拉（Tonala）河，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西部为洪泛区，东部为沼泽地。气候炎热、多雨，橡胶树林成片。因此，当地人被称为“奥尔梅克人”（意即“橡胶林区人”）。

奥尔梅克文明的主体为三个文化点：圣洛伦索（San Lorenzo）文化、拉文塔（La Venta）文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文化。它们的发展、繁荣期有先有后，相互衔接：圣洛伦索文化最早，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900年间；其次是拉文塔文化，约在公元前900～公元前600年；特雷斯萨波特斯文化最晚，约在公元前500～公元前100年。由这三个文化点组成的奥尔梅克文明呈现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

1.筑墩建房

奥尔梅克人生活的地方常年洪涝。为防水淹，他们挖土筑墩，建房于墩上。考古发掘出土两种土墩：一种呈圆形或方形，面积不大，往往数座土墩集聚一处；一种为长堤状，长达30米。前者为民居遗址无疑；后者根据长堤下方出土的大量石片、石斧等石器判断，当为工匠集体劳动的工棚遗址。

建筑物均为泥垒土砌而成。民居自不必说，就连祭祀中心的底座高台也是土垒的。拉文塔的祭祀台呈圆形，高30米，底座直径128米，坐落在一广场南端，用土10万立方米。

2.主食玉米

奥尔梅克人生活的地区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年可种植两季玉米。种植的方式为刀耕火种。

奥尔梅克人已驯养了犬和火鸡。从考古发掘出土的遗骨验证，他们大多食用家犬，同时也食用野鹿和鱼、鳖。

3.技术高超

奥尔梅克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石雕上。其代表作为巨型人头石雕像。总共出土了16尊头像，均为独块巨石雕成，最大者头长3米，重约25吨。它们的形状相似，头部均刻有头盔似的饰物，然而饰物的花式各异，脸部表情也不尽相同，有的严肃，有的嘻笑。

小型石刻技艺亦颇具特色。雕刻的形象大多是人身豹头像。典型的头型是顶部扁平，中间有V型凹槽、狮子鼻，嘴角下咧，呈吼叫或啼哭状。多为写实手法。石刻的用材大多为玉石和蛇纹石。考古发掘还出土了一些泥塑人身像和人身豹头像。泥塑雕像大多涂有一层红颜色。

石碑也表现出了奥尔梅克人的文化水准和宗教信仰。石碑上刻有身着华丽服饰的贵人或人身豹头像。

4.文字、历法的始创

1939年1月16日在特雷斯萨波特斯出土了一块石碑（考古编号为石碑C），正面刻有“点”、“横”组成的数字，竖行排列，破译为“公元前31年”。石碑的背面刻有美洲豹的形象。这一石碑的发现揭示：奥尔梅克人是拉丁美洲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文字和历法的始祖。

5.豹崇拜

从石刻、泥塑的形象中看出，奥尔梅克人崇拜美洲豹。豹是力量和智慧的象征。与此同时，奥尔梅克人还祭祀地神和火神，用活人（儿童）献祭，以祈求风调雨顺、好收成。

6.球戏娱乐

奥尔梅克人用橡胶制成球，玩球嬉戏。球戏大多在祭祀典礼时进行，也可能是祭祀典礼的一个组成部分。

7.国家雏形

建筑和艺术的辉煌成就表明，奥尔梅克人已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已度过了部落时代，进入了国家组织阶段。统治阶级已控制了民众的剩余劳动，已能利用剩余物资役使、供养一批匠人。

一些石刻和石碑上的人像服饰华丽，手持权杖，指上戴有护节器（用以握拳时增强打击力）。他们无疑是握有权势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国王或祭司。奥尔梅克人生活的地区没有石头。石头是从上百公里远的图斯特拉山上采集的。搬运数十吨重的石头，是要动用众多劳动力的。无疑，这一艰巨的任务是由下层民众完成的。巨石运到目的地后，由工匠雕刻成形。因此，可以肯定，奥尔梅克人中已出现了等级和社会分工，已有国王、祭司（国王、祭司往往是同一个人）、农民和手艺人。

奥尔梅克文明的影响遍及整个墨西哥和中美洲部分地区，为这些地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奥尔梅克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明，一是特奥蒂瓦坎文明，一是玛雅文明。这里先谈特奥蒂瓦坎文明。下文再专述玛雅文明。

（二）特奥蒂瓦坎文明

特奥蒂瓦坎文明发祥于特奥蒂瓦坎谷地（该谷地与墨西哥谷地毗邻），兴起于公元前200年，发展的中心和基地是一座大型城市（特奥蒂瓦坎城）。文明鼎盛时期（公元35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面积达20平方公里，人口约20万。

“特奥蒂瓦坎”意为“王者之都”。西班牙人起初以为是埋葬土著国王的地方，所以后来考古发掘出一条街道时就被起名为“亡者之路”（Avenida de los Muertos）。随着考古发掘的拓展，显现出了一座城市的轮廓。

特奥蒂瓦坎城是在一大村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村落占地约6平方公里，构成了特奥蒂瓦坎城的西北部。

根据文化特征，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发展分为4个历史阶段：特奥蒂瓦坎第一阶段（公元前200年～公元初年），城市初具规模，居民至少4万～5万人，大部分居住在城的西北部。城市以南北向的“亡者之路”（长2000米，宽40米）为轴心建成；文化成就以金字塔和庙宇建筑为代表。特奥蒂瓦坎第二阶段（公元初年～350年），城市规模扩大，达到了20平方公里的范围；文化成就以建筑、雕刻、制陶为特色。特奥蒂瓦坎第三阶段（公元350～650年），城市人口达20万，文化发展至鼎盛，建筑、壁画成就辉煌。特奥蒂瓦坎第四阶段（公元650～750年），走向衰落，最后遭兵燹，人散城亡。

特奥蒂瓦坎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大型建筑群。“亡者之路”并不是一条街道，而是一组从南到北的方形广场。所谓“广场”，其实是一个个院落，旁边建有庙宇。“亡者之路”最北端为“月亮金字塔”，底部呈长方形，长170米，宽150米。向南200米左右，“亡者之路”的东侧坐落着著名的“太阳金字塔”。这是墨西哥古代最高的建筑物，塔基近似方形，正面底线长225米，两侧底线各长222米，高63米。“亡者之路”最南端的东侧有一方形院落，四周有围墙（高3米，全长400米），被称为“城堡”。其实不是什么“城堡”，而是一组宗教建筑群。围墙实为高台，其上建有庙宇。院落内有一金字塔，为“克察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神庙”（即“雨神庙”）。“城堡”西边有一组建筑，从考古发现判断是一个手工作坊，是专门制作祭祀用品的。金字塔为“斜坡—层阶”结构，不是通体为斜坡，而分为数层（例如，“太阳金字塔”为6层），层面为精制的石板，两层之间为斜坡，坡面上饰以浮雕。顶层平面上建有庙宇。

“亡者之路”的东西两侧为民居、学校、诊所、宫殿、神职人员用房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定性的根据是石柱上的雕刻和墙壁上的绘画。“月亮金字塔”西南边建有“格查尔鸟蝴蝶宫”和“美洲豹神庙”。“格查尔鸟蝴蝶宫”因石柱上雕刻着格查尔鸟（quetzal）和蝴蝶而得名；“美洲豹神庙”则因石柱上雕刻有美洲豹而得名。

特奥蒂瓦坎是个绘画世界。民居、宫殿和神庙等建筑物的墙壁均覆盖着绘画。壁画为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另一巨大成就。绘画的题材有人物、神像、山水、树木、花果、玉米、可可树、蝴蝶、鸟兽、蛇虫等。这些雕刻和绘画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服装、劳动情景、生活用具、舞蹈姿式、玉器饰物、医药、宗教信仰以及一些象形文字和历法。绘画技法自然简捷，无透视性，以布局的高低错位表示远近。现实手法与抽象手法相结合。画面上出现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传递出某种信息，如雨神手里流出的小圆圈象征着雨水，嘴里流出的小圆圈呈红色，象征着血滴。又如，往往创造出一种人—兽或兽—兽复合体：鸟蛇、双头豹、羽蛇、羽豹、鸟喙人、身着人服的美洲豹等。

从壁画、石刻、陶器上表现出的形象显示，特奥蒂瓦坎人崇信特拉洛克神。特拉洛克是特奥蒂瓦坎的保护神，有两种形象：男性形象主司雨水，是为雨神；女性形象主司河水和湖水，是为水神。从绘画上的无头人像和豹、鹰嘴里叼着滴血的人心看来，当时是用活人献祭神灵的。

考古发现说明，特奥蒂瓦坎的文化影响遍及今墨西哥全境，更远及今危地马拉。“斜坡—层阶”结构的金字塔、神庙、宫殿中的壁画和陶器均是证明。这种文化的传播多半是通过贸易往来进行的。特奥蒂瓦坎壁画上出现的鸟羽、豹皮和玉石器皿等，无疑是来自热带丛林地区，贝壳及其他海产品均来自沿海地区。特奥蒂瓦坎输出的多半是陶器、石器工具（刀、斧等）。

贸易活动反映了特奥蒂瓦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水平。特奥蒂瓦坎城有400家石器作坊、150家制陶作坊、15家泥人作坊，还有为数不详的木刻作坊、皮革作坊、纺织作坊和制席作坊。城中还有特辟的外乡人（如瓦哈卡人）居住区，专门从事生活用品制作。城中还辟有大市场，进行商品交易活动。

各类作坊和匠人均分布在专属区。农民亦在城内定点居住，因此，他们要走很长的路到田间劳作，种植玉米、菜豆等作物。农民和匠人属平民阶层。他们的街区狭窄，房屋简陋。社会上层包括祭司和贵族。他们生活在祭祀中心周围，居住在宫殿式的房屋里，享用狗肉、火鸡肉。祭司执掌统治大权，以神的名义发号施令，实行神权政治。

（三）托尔特克文明

托尔特克文明兴起于公元950年，离特奥蒂瓦坎城衰落的时间正好是200年。在这期间，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发展并未中断，在其他地方兴盛起来，并与当地文化结合，具有了新的特征。后特奥蒂瓦坎文明主要有三大文化中心：霍奇卡尔科（Xochicalco）、埃尔塔兴（El Tajin）和蒙特阿尔万（Monte Albán）。霍奇卡尔科位于今墨西哥城南113公里，地处一山坡，占地约25公顷，设有堡垒。筑有梯田，从事玉米种植。建有一“羽蛇金字塔”，塔身刻有羽蛇、祭司、象形文字及火的象征物等浮雕；塔顶上的神庙带有飞檐。考古出土的三块石碑上刻有浮雕，特拉洛克神和其他神灵并列其上，而克察尔科亚特尔神的形象已不再是羽蛇，而是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形了。埃尔塔兴位于今维拉克鲁斯州东北部，地处墨西哥湾沿岸热带雨林区，盛产玉米、可可和香草。建有“神龛金字塔”，方形，底座周长35米，高25米，分6个层阶，每层侧面均有神龛，总共365个。据认为，一个神龛代表一天。“神龛金字塔”以北有一建筑群，为一组宫殿和民居，且有7个球戏场。球赛既是一种娱乐，又是宗教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谁输砍谁的头，用以献祭。崇敬死亡，多死神。蒙特阿尔万位于今瓦哈卡城东南方，曾经受过奥尔梅克文化的影响。考古出土一大广场，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广场周围建有金字塔宫殿、球戏场及天体观测所等建筑。金字塔为“斜坡—层阶”结构，表明了特奥蒂瓦坎文化的影响。当地人已使用象形文字和历法。这三大文化中心均对托尔特克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托尔特克文明兴起于图拉（Tula）。图拉位于今墨西哥城西北64公里处。城池建在山上，山下为特奥特拉尔潘（Teotlalpan）谷地，图拉河流经其间。图拉城虽在山上，但河流、森林、野兽和石材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条件者是托尔特克人。他们吸收了特奥蒂瓦坎文化和后特奥蒂瓦坎文化成果，创建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

图拉城约13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达6万，谷地还生活着约6万人。托尔特克人住房的墙壁不是用石头垒成的，而是用土坯砌成的；房间很小，最大的不过3平方米。城中有石器作坊，原料为坚硬的黑曜石，制造农具和武器，作坊集中在专门街区。设有专门的纺织、制陶作坊，通常都是家庭作业。农民大多居住在谷地，主要从事玉米、菜豆和辣椒的种植。他们还要服兵役，跟随武士出征。

托尔特克人的建筑、石雕和绘画艺术具有了新的特征。这新特征集中体现在一座金字塔上。此塔共有五个层阶，顶部平台建有羽蛇神庙。神庙使用人像支柱，屋顶带有飞檐，入口处有柱廊。人像柱为石质，雕刻成武装到牙齿的武士。塔身侧面有绘画和雕像，其主题也是表现战争的，有武装到牙齿的武士和象征战争的动物（诸如美洲豹、鹰、蛇等。它们均叼着滴血的人心）。就连托尔特克人的守护神克察尔科亚特尔也是武士形象。比起特奥蒂瓦坎来，托尔特克的艺术氛围显得阴郁，不那么明快。金字塔的南边为一大广场。广场东端有一大型建筑物，是座宫殿；西端为一球戏场。这里显然是一大祭祀中心。

托尔特克时代，武士国家开始形成，政府趋于世俗化，出现了“两头执政”，即有两名最高首领：武士主持政务；祭司主持教务。图拉城邦与另外四大城邦（在今普埃布拉州境内的夸乌奇南科［Cuauhchinanco］、在今墨西哥州境内的夸瓦潘［Cuahuapan］和在今莫雷洛斯州境内的夸乌纳瓦克［Cuauhnáhuac］及瓦斯特佩克［Huaxtépec］）结盟，成立一最高委员会，设在图拉城。在这一联盟中，商人起了重大作用。他们不仅进行商品交易，还相互传递信息。

1150年左右，图拉城邦发生内讧，武士集团和祭司集团相互争斗，联盟瓦解，来自北方的奇奇梅卡人乘机入侵，迫使托尔特克人迁出图拉地区。

二、阿兹特克文明

离开图拉地区的托尔特克人南下北上，分散四方。一部分人迁往尤卡坦半岛；一部分人移居墨西哥谷地的特斯科科（Texcoco）湖周围，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

图拉城衰落后，联盟消失，各部落之间不断相互征伐，目的是要控制四邻，增加纳税人。墨西哥谷地逐渐形成了三大城邦国家：库尔瓦坎（Culhuacán）、阿斯卡波查尔科（Azcapotzalco）和科阿特利昌（Coatlichán）。它们之间时战、时结盟。它们不断吸收托尔特克文化，延续托尔特克文化的发展，为阿兹特克文明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一）阿兹特克历史

1069年，奇奇梅卡（Chichimeca）人的一支——墨西卡（Mexica）人在他们的首领梅西-查尔丘特拉托纳克（Mexi-Chalchiuhtlatónac）统率下，由神鹰威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itli）指引，离开故乡阿兹特兰（Aztlán）向南迁徙。12世纪末进入墨西哥谷地，沿特斯科科湖向南活动，13世纪初在湖西岸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épec）山定居下来。由于他们来自阿兹特兰，所以通常被称为阿兹特克人。他们一共是七大氏族（Calpulli）。这时的首领是特诺奇（Tenoch）。他死后，部落议事会决定改变统治制度，实行“特拉托阿尼制”（Tlahtoani，即“酋长制”），推选威齐利威特尔（Huitzilihuitl）为酋长。1247年，控制着墨西哥谷地的城邦联盟攻打阿兹特克人。威齐利威特尔被俘罹难；阿兹特克人移居库尔瓦坎地区，推选另一名叫特诺奇的人为新酋长。他们英勇善战，帮助库尔瓦坎人征讨其他部落，战无不胜。这引起了库尔瓦坎人的畏惧。1324年（亦说1325年），库尔瓦坎人谋划夜袭他们。他们一获悉库尔瓦坎人的谋划，迅即乘独木舟入湖，逃至长满芦苇的小岛阿卡蒂特拉岛（Acatitla）。他们在一处空地上发现两股泉水，一红一蓝，两水交汇处有一岩石，一棵仙人掌生长其上，一只雄鹰立于仙人掌上，双翅伸展，喙叼一蛇，向来人点头致意。他们认为这里是神要他们最终定居的地方，于是立即在岩石处搭起一临时神庙，开始建设自己的定居地，起名为“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意即“石上长仙人掌的地方”）。

阿卡蒂特拉岛为一无人荒岛，从未有人提出归属问题；但它离湖西岸的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较近，属它管辖。因此，阿兹特克人不得不臣服于它，向它交税纳贡。

酋长特诺奇着手定居地的规划。他将临时神庙置于中央，划出一方形地块；而后以此为中心划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线，将小岛分成4个居住区。这两条线后来成了两条大道；4个居住区又分成14个生活区，七大氏族各分得两个生活区（也就是说，各大氏族分成了两个氏族）。

13年后，阿兹特克人发生分裂，一部分氏族离开特诺奇蒂特兰，迁到北面不远处的另一小岛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岛，自行发展。特拉特洛尔科也隶属于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

1370年，特洛奇去世；阿卡马皮奇特利（Acamapichtli）当选为酋长。他一边建设特诺奇蒂特兰，使之初具城市规模，一边带领民众协助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作战，攻打敌对部落。1404年，他去世；部落议事会推选他的儿子威齐利威特尔（Huitzilihuitl）为酋长。威齐利威特尔为了促进特诺奇蒂特兰的发展，大力开展贸易活动，加强同岛外陆地部落的联系。1415年，威齐利威特尔去世，奇马尔波波卡（Chimalpopoca）当选为酋长。他指导民众修筑了一条长堤，把小岛同陆地连结了起来。特诺奇蒂特兰从此结束了孤立于陆地之外的境况。1426年，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发生兄弟争位事件，弟弟马斯特拉（Maxtla）杀死哥哥塔曜津，又派人暗杀了支持塔曜津的奇马尔波波卡。特诺奇蒂特兰议事会立即推选伊斯科阿特尔（Izcoatl）为酋长。他开展外交活动，派代表联络各友好部落，结盟攻打阿斯卡波查尔科，赶走马斯特拉，使阿斯卡波查尔科城邦国家在政治上臣服于特诺奇蒂特兰。特诺奇蒂特兰从此成了自主的城市。伊斯科阿特尔开始重组政府，将权力集中在军事首领手中，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向岛外扩张，与墨西哥谷地的特斯科科城邦和特拉科潘城邦结成“三方联盟”，充当盟主，在墨西哥谷地内外开展扩张、征服活动。伊斯科阿特尔1440年去世，莫特库佐马·伊尔威卡米纳（Motecuhzoma Ilhuicamina）当选为酋长。他继续扩张事业，重建神庙，修筑跨湖长堤和导水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1469年，莫特库佐马·伊尔威卡米纳去世，阿萨亚卡特尔（Axayacatl）当选为酋长。他除继续出兵征讨敌对部落外，还大力加强市政建设，健全法制，促进艺术的繁荣。他1481年去世；蒂佐克（Tizoc）当选为酋长。新酋长首先继续修建神庙。他执政仅5年，即于1486年去世。议事会推选他兄弟阿威佐特尔（Ahuizotl）继位。阿威佐特尔执政期间，通过征战，“三方联盟”的势力范围扩及今墨西哥全境和中美洲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道路网连接“帝国”各地，贸易活动频繁，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大大增多。1502年，阿威佐特尔去世，莫特库佐马·霍科约津（Motecuhzoma Xocoyotzin）当选为酋长。他不再出征扩大势力范围，集中精力平定叛乱，整顿政治和贸易秩序。1517年，西班牙殖民势力开始向墨西哥渗透，1521年8月占领并捣毁特诺奇蒂特兰城。

（二）政府与政治

“阿兹特克帝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它没有全境统一的行政机构。就是“三方联盟”也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墨西哥谷地部落联盟不是政治联盟，而是军事联盟。盟主阿兹特克酋长为最高军事统帅，指导向外扩张、征服活动。扩张、征服的目的不是霸占领土，而是扩大税收的范围和增加纳贡的部落。“三方联盟”不在被征服地区设置行政区域，不派遣行政官员，只划分了38个交税纳贡区，派遣收税官进行监督；战败的部落仍独立存在，自主发展，只是按时向“三方联盟”交税纳贡。由是观之，阿兹特克部落的酋长并不是“阿兹特克帝国”的国王或皇帝，并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帝国”境内抗税、拒绝纳贡、杀害收税官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也是“三方联盟”不断派兵四处征讨的原因。

阿兹特克部落在特诺奇蒂特兰建立了城邦国家，实行神权政治。它的酋长成了最高统治者——国王，同时也是大祭司，行使宗教最高职能，又是最高军事统帅。他的职务是终身的，但不能由自己的儿子继承；他是由贵族议事会选举出来的。贵族议事会由原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部落议事会由各氏族选派代表组成。城邦国家形成后，氏族居住区成了城邦中的一个行政区，“Capulli”一词的含义也就发生了变化，由“氏族”演变成了“街区”或“生产单位”。氏族首领成了世袭的贵族，由他们组成城邦的贵族议事会（Tlatocan）。

国王任命一官员辅佐他掌管内政，行使最高法官职权，负责征收贡赋。这一官员的职务名称为西瓦科亚特尔（Cihuacoatl）。

“三方联盟”的另外两个成员及其他城邦国家的政治结构同特诺奇蒂特兰相类似。“帝国”境内的一些部落和氏族集团则仍由酋长领导。

（三）社会

特诺奇蒂特兰城邦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卡尔普利（Calpulli）。卡尔普利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城邦国家形成后，卡尔普利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或为城市中氏族聚居的街区，或为农村中氏族聚居的村社。卡尔普利独立自治，有自己的保护神、神庙和祭司，有自己的土地和学校，由长者议事会管理一切事务。

特诺奇蒂特兰城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阶级区分，出现了两个社会阶级：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包括祭司、军事首领和民政首领。他们拥有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统治着“帝国”、城邦和卡尔普利。平民阶级由劳动者组成。他们是农民、工匠、商人、下级官员。战功卓著者可得高官，跻身于贵族阶级；而贵族不能尽职尽责，则被降为平民。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后来被西班牙人称为“奴隶”的一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中有的人是还不起债务而以劳力抵债的，有的人是因犯法被强制服劳役的，还有的人因收成不好、衣食无着而自愿以劳力换饭吃的。债务还清、服役期满或劳动合约到期，他们即告自由。

（四）经济生活

阿兹特克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基础。土地所有制分公有与私有。村社的土地为公共所有，各家的父亲分得一片土地，终身耕种，死后交给村社；如果连续两年不耕种，村社就得收回。贵族的土地为私人所有，由土地所在的村社农民耕种。耕种技术很原始。没有耕畜，没有犁杖。使用“掘土棒”——一种装有石刀片的长柄农具。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增加生产，在湖区采用两种方式造田：1.围湖造田——在浅滩、洼地堆积污泥和水草，形成小岛，用树枝、芦苇编成护栏植于四周，并在护栏外植树，防止泥土流失。小岛通常呈长方形；小者长20米、宽2米；大者长达百米、宽约20米。2.挖沟造田——一些小湖很浅，深不过1～2米，开凿深沟，排除积水，形成台地。阿兹特克人称这两种造田方式为“奇南帕”（Chinampa）。人工小岛和台地土壤肥沃，一年四季均能种植庄稼和栽培花卉。玉米是主要种植物，其次是瓜类、豆类植物和辣椒。还有生长在缺水干旱地区的龙舌兰。

阿兹特克人的手工业也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各行各业活动在专门的街区。特诺奇蒂特兰最著名的行业是制羽业。原料是外地的贡品；匠人们用之制作成武士的头饰和盾牌。其他重要的行业有金银首饰、器皿制作业和宝石制作业。还有石雕业、纺织业、成衣业、制陶业、木刻业、石器工具制作业等。各行各业的工匠多半来自外地。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部分销往全国各地。

贸易十分活跃。有当地的集市贸易和远距离贸易。特诺奇蒂特兰城中有许多大小广场，均用作商品交易场所。商品来自“帝国”各地，各种商品在广场上分片集中摆摊。商品应有尽有，山货、海产品、日常用品、金银制品、各种食品和饮料、建材、颜料，样样俱全。警卫人员在广场上来回巡视，维持秩序，监督经营活动，处理争端，捉拿扒手、偷窃分子。特诺奇蒂特兰是全“帝国”的商业中心，全国各地的商品运往那里，城里生产的各种手工业品又流向全国各地。从事这种商品贩运活动的商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光从事商业活动，还充当间谍，收集情报，向京师报告，在扩张领土的征服活动中又是先遣人员。因此可以说，贸易和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是“阿兹特克帝国”生存和发展的一大支柱。

（五）宗教和传说

“阿兹特克帝国”宗教的一大特征是众神并存。各氏族、各部落、各行各业均有自己崇敬的神。例如，商人的保护神是亚卡特库特利（Yacatecuhtli），制羽匠的保护神是科约特利纳瓦尔（Coyotlinaual），制盐人的保护女神是威斯托西瓦特尔（Uixtociuatl），湖上捕鸟人的保护神是阿特拉瓦（Atlaua）。祭司崇敬克察尔科亚特尔，农民信仰特拉洛克。这与阿兹特克人在扩张领土的征服过程中对各地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有关。阿兹特克人在得到被征服地区的贡赋时，也接受了当地的信仰。然而，随着“阿兹特克帝国”的建立和发展，特诺奇蒂特兰的地位日显重要，贵族阶级定型，集权体制确立，众神的位置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层次。一些神的地位高出了其他诸神；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则成了众神之神。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则有关人类和世界诞生的传说：

一对神灵夫妇生了4个名叫特斯卡特利波卡的儿子：大儿子是白特斯卡特利波卡，即智慧之神克察尔科亚特尔；二儿子是黑特斯卡特利波卡，记忆之神；三儿子是红特斯卡特利波卡，即丰收之神希佩·托特克（Xipe－Tótec）；小儿子是蓝特斯卡特利波卡，即意志、行动之神威齐洛波奇特利。威齐洛波奇特利是阿兹特克人的神，其他三位神灵都是其他部落的神。这4位神连成一体，成了人类和世界的创造者。他们共同商议，决定委派克察尔科亚特尔和威齐洛波奇特利创造世界。他们二人创造了火和太阳，又创造了雨神特拉洛克和他的妻子查尔丘特利库埃（Chalchiuhtlicue，即江、湖、河、海之神）、亡者地界之神米克特兰特库特利（Mictlantecuhtli）和他的妻子米克特卡西瓦特尔（Mictecacihuatl）。他俩还创造了奥霍穆科（Oxomuco）和他的妻子西帕克托纳尔（Cipactonal）——这对夫妻生下了平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而后，他俩又创造了历法。

这一传说揭示了阿兹特克人世界观的二元性。这二元性也体现在家庭和国家政治组织中。家庭一夫一妻；政府最高统治者、部落酋长的名称“特库特利”（Tecuhtli）为阳性词，行政首脑名称“西瓦科亚特尔”（Cihuacoatl）为阴性词，意为“雌蛇”。这也是通奸、渎职要受到严惩的原因。也为社会平和、人们遵纪守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神灵无处不在。阿兹特克人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生活受宗教的控制。他们认为神创造人时做出了自我牺牲，而人也要牺牲自己祭祀它们。因此，他们用活人献祭喂神。祭祀典礼由祭司主持，通常用战俘献祭。阿兹特克人不断发动战争，目的之一就是抓俘虏祭祀神灵。

（六）文化

同在宗教方面一样，阿兹特克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帝国”境内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阿兹特克人的文化成就集中体现在教育、科学、语言、艺术、典籍等方面。

1.教育

每个卡尔普利都设有各级学校。5年为一级。儿童从出生到5岁进行家庭教育；5～10岁，入启蒙学校；10～15岁，进艺术、职业和军事训练预备学校（“青年之家”）或进专业预备学校，由专业人员授课。儿童、青少年不分男女，人人有学上，人人要学习。还有一类学校叫“歌唱之家”和“舞蹈之家”。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歌唱和舞蹈的培训。这类学校是进行公民教育、宗教教育、艺术和社会教育的一种手段。唱歌、舞蹈是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唱歌还是一种传颂历史和传统的好方法。在贵族居住的街区也有类似的各级学校，贵族子女接受相同的教育。预备学校毕业后，学习成绩优秀者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高等学校分普通高等学校和专业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有4个专业：生物、医药；数学、天文；法律、政治组织；军事战略战术。学生毕业后到预备学校任教。专业高等学校教授建筑、雕刻、绘画、农业、舞蹈、唱歌、音乐、诗歌和戏剧。

阿兹特克人从孩提时起，即不仅接受自然、历史、法律、宗教、体育、军事和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教育，还要接受道德教育：爱清洁、守纪律、不说谎、善待人、尊敬长辈、服从法律。家庭和学校在教育方法上强调观察、实验和学以致用。

2.科学研究

阿兹特克人对植物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建立了植物园，对各种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观察，对它的特性和用途进行研究、分类，分别应用于医疗、手工业生产、食品制作等方面。“帝国”境内有4大著名植物园，分别设在特诺奇蒂特兰、伊斯塔帕拉潘（Iztapalapan）、特斯科科和瓦斯特佩克（Huaxtepec）四座城池。许多植物园集中研究药用植物学。一些植物园还附设诊所治疗疾病。

在药用植物普遍应用的基础上，各部落均有一所医院，为平民治病。此外，还有一些专科医院，如特诺奇蒂特兰有家医院专门医治肢体残疾患者；库尔瓦坎（Culhuacán）有家残疾康复中心。

3.天文学

阿兹特克人在继承前人天文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观察，对天体的运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据此测算出了日蚀和月蚀发生的时间，并列出了年表。他们还记录下了水星、土星、金星等一些肉眼能观察到的行星运动周期和轨迹。这些表明，阿兹特克人的数学水平是相当高的，他们具有一套相当精确的计算方法。然而这套计算方法至今尚未释译出来。

4.历法

阿兹特克人根据日月运行的规律和季节性的自然现象变化，相当精确地制定了自己的历法。有两种历法：一为“太阳历”，一年18个月，365天；一个月20天，剩余5天，闰年（每4年为一个闰年）加一天。一为“月亮历”（亦称“仪式历”），一年13个月，260天；一个月也是20天。每52年，两种历法重合一次。

阿兹特克历法有4个方面的作用。农业方面，确定农耕季节，指导农业生产活动。纪年方面，用以记录历史的发展和历史事件的发生。祭祀方面，确定举行祭祀仪式的日期，指导人们的宗教节日生活。天文方面，记录天体运行规律和天文现象。

5.文字

阿兹特克人创造了象形文字，并会造纸，用于书写，为后人留下了一批古籍。文字有表意和象形两种。例如，用火烧神庙或箭穿人像表示某个地方已被征服；用一只鹿角表示鹿。造纸的原料是榕树的纤维。用于书写的材料，除纸张外，还大量应用鹿皮和棉布。还有书写在石头上的。

阿兹特克人使用的计数法是二十进位法。这一方法普遍应用在日常记账、交易买卖、税收登记方面。

6.艺术

阿兹特克人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的艺术成就并未超过前人，但也有所创新。建筑艺术的代表是金字塔。阿兹特克时期的金字塔继承了特奥蒂瓦坎文化和托尔特克文化的建筑形式，采用了“斜坡—层阶”结构。但塔顶建有两座神庙：一供特拉洛克，一供威齐洛波奇特利。为此，金字塔的正面建有双阶梯，分别通到两座神庙。

阿兹特克人雕刻艺术表现在大型石碑和小型石刻上。石碑多半刻着神像或神化了的首领像。石刻多半是神像。雕刻作品中出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动、植物形象（诸如狗、鸟、蚱蜢、青蛙、野兔、龟、鱼、猴、蛇、葫芦等）。这反映了阿兹特克艺术现实化、世俗化的一面。

阿兹特克人的绘画技艺体现在古手抄书籍上。他们为了记录下历史事件、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在纸和鹿皮、棉布上设计出了各种各样表意和传情的图形。

使用颜色是阿兹特克艺术的一大特征。使用得最多的是红色和黑色。阿兹特克人在雕刻上着色，在手抄书籍上也用颜色，以区别不同的神和物。

阿兹特克文化的发展刚刚起步，就遭受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摧残。西班牙人以极其野蛮的手段摧毁了阿兹特克文化，中断了阿兹特克文明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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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蒂卡尔骨雕（玛雅文明）


第三章 玛雅文明

玛雅（Maya）文明孕育、兴起、发展于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恰帕斯和塔帕斯科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今伯利兹、今危地马拉大部分地区、洪都拉斯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这一区域总面积达32.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理特征和文化发展状况，这一区域从南到北分为三个地区：1.太平洋沿岸平原和山麓地带；2.高原——又分为南部高原和北部高原；3.低地——又分为南部低地、中部低地和北部低地。太平洋沿岸平原和山麓地带小河、小湖密布，食物资源丰富；盛产可可（可可豆用作货币，输出到墨西哥中部高原地区）；人们利用海水制盐，开展对外贸易，与奥尔梅克人有着接触。出现了早期的文明中心（诸如伊萨帕［Izapa］、阿巴赫塔卡利克［Abaj Takalik］、埃尔巴乌尔［El Baúl］、乔科拉［Chocola］等）。这些文明中心建有贸易市场和神庙，控制着经过这一地带的贸易通道。与此同时，高原气候宜人，谷地适合人类生存繁衍，也出现了早期的文明中心。最主要的中心是危地马拉谷地的卡米纳尔胡尤（Kaminaljuyú），以神庙建筑、石雕、陶器、绘画、象形文字展示其文化发展水平。低地丛林密布，雨量充沛，河湖众多，食物资源丰富，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玛雅文明的早期中心出现在中部低地和南部低地，最著名的中心是蒂卡尔（Tikal）和科潘（Copán）；这些中心衰落以后，北部低地（尤卡坦地区）兴起了奇钦伊察（Chichen Itza）、乌斯马尔（Uxmal）和马雅潘（Mayapán）三大中心。玛雅文明在低地的发展最具代表性。

一、历史发展阶段

玛雅文明植根于远古石器时代。玛雅的祖先游猎南北，漂流东西。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开始渐次在海边、高原谷地和平原低地定居，从今墨西哥地区引种玉米和其他作物，从事农耕活动。农业和定点群居孕育着玛雅文明。公元前1000～公元前400年间，玛雅文明诞生，开始了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玛雅文明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约公元前1000～公元250年）、中期阶段（公元250～1200年）和晚期阶段（公元1200～1500年）。

玛雅文明早期阶段的发展同时兴起于太平洋沿岸、高原地带和中部低地。社会开始发生分化，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剥削及压迫，平等日渐消失。生产不断发展，物资日益丰富，出现了远距离贸易，内部联系密切，与外界接触加强。发展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太平洋沿岸和高原地带具有特色的文化反映在大型石碑上。石碑上雕刻有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形象、在位时间和一些象形文字说明的历史事件。中部低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反映在大型石料建筑物（如金字塔和城市的卫城）、大型石铺广场和堤道上。文明发展的中心在纳克贝（Nakbe）和埃尔米拉多尔（El Mirador）。

在早期阶段发展的基础上，玛雅文明进入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多数早期阶段文明中心的衰落。刻有统治者及其统治时间的石碑消失了。这标志着太平洋沿岸和高原地带的发展中断；中部低地的文明发展中心发生了转移，从纳克贝和埃尔米拉多尔转移到了蒂卡尔。与蒂卡尔同时兴盛的文明中心还有中部低地的帕伦克（Palenque）、博纳帕克（Bonampak）和南部低地的科潘等。这些中心的辉煌成就不仅反映在建筑、雕刻、绘画、文化、艺术上，而且反映在政治制度上。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一统天下，君主统治体制得到强化。这一体制的衰落标志着玛雅文明中期阶段的结束和晚期阶段的开始。

改变传统的君主统治体制的，是玛雅人中的普顿（Putun）族人。普顿人生活在低地西部地区，受今墨西哥地区文化的影响，善战，善航海，善经商，多从事远距离贸易。他们实行一种更有利于强化经济、军事控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议事会实行集体统治。以集体统治制度为特征的玛雅文明晚期阶段分别在北部低地和南部高原兴起了新的发展中心。普顿族中的一支伊察人（Itza）在北部低地建立了奇钦伊察城邦国家，大力发展航海贸易，建立了广泛的沿海贸易联系。公元1200年前后，奇钦伊察衰落，玛雅潘城邦兴盛。14世纪，南部高原也兴起了几个小城邦，比较强盛的是基切（Q uiche）、卡克奇克尔（Cakchiquel）和楚图伊尔（Tzutuhil）三个城邦国家。同伊察人一样，基切人、卡克奇克尔人和楚图伊尔人也是普顿族人的分支。他们从北部低地出发，沿贸易通道进入南部高原的阿蒂特兰（Atitlan）湖地区，分别建立了三个小城邦。15世纪中叶，北部低地各城邦相互挞伐，征战不已。玛雅潘在战争中被毁。基切、卡克奇克尔和楚图伊尔等城邦也长期混战，相互不和。16世纪，整个玛雅地区被入侵的西班牙人先后占领。

二、农业——生存的基础

玛雅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是玛雅人生存、发展的基础。

农作物以玉米为主。玉米是玛雅人的主要食粮；其他食用作物有白薯、木薯等。玉米引种自今墨西哥地区；白薯、木薯引种自南美地区。玛雅人除种粮食作物外，还栽培有数十种蔬菜、瓜、豆和果树等植物（诸如苋菜、葫芦、蚕豆、芋头、鳄梨、番石榴、木瓜、菠萝、番荔枝等）。辣椒、可可和香草也是玛雅人栽种的作物。

传统观点认为玛雅人的种植方式只是刀耕火种。这一观点是片面的。的确，有些地方是使用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的，但玛雅人根据各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大大改进了耕作方式；大多数地方已不再是广种薄收，而采取了相对集约的生产方式。他们兴修水利，在山坡上开辟梯田，在低洼、沼泽地带修筑台田。他们还在家居周围辟有菜园或果树园，种植果树或菜蔬。他们利用火山灰、鸟粪、人粪肥田增产，用装有长木柄的石铲点种玉米或其他作物籽种。

三、贸易——发展的活化剂

玛雅地区各城邦国家独立发展，政治上尚未形成一体，经济上已互有联系，且出现了生产的分工。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式是贸易，特别是远距离贸易。贸易往来并不仅仅是物品的交换，而且有人员、思想的交流。这就不仅丰富了玛雅文明发展的内容，还决定着文明中心的兴衰和社会、政治的演变。

贸易分三类，也可以说分三个层次：一为地方集市贸易，即以各城邦为中心的集市；二为区内贸易，即玛雅地区内的各城邦之间的贸易；三为区际贸易，即西北同今墨西哥地区和东南同今中美洲、乃至南美洲的贸易。玛雅地区形成了一个贸易网。这一贸易网由东—西、南—北两支轴线支撑。东—西轴线通过太平洋沿岸平原地带，连结着今墨西哥地区和玛雅地区的高原地带及中美洲；南—北轴线通过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沿岸，连结着尤卡坦和中、南部低地，向各市场供应食盐和其他物品。贸易交换的物品有两大类别：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诸如农产品、树皮布、篮、筐、调味品、棉花、颜料、海产品、燧石、龙舌兰、石灰、石碾、石磨、石臼、黑曜石、陶器制品、食盐、蜂蜜、蜡、纺织品、烟草、火山灰等）和非实用物品（诸如琥珀、可可、硃砂、格查尔鸟羽毛、玉石、蛇纹石、豹皮、豹齿、贝壳、鲨鱼牙齿等）。这些物品用以制造神像、献祭和生产权贵穿戴的服饰。

玛雅地区的贸易之所以活跃，原因有二：一是位于从墨西哥地区到中美洲的贸易通道上。从墨西哥运往中美洲的物品有铜、毛皮、陶器制品、纺织品和绿松石等；从中美洲运往墨西哥的物品有棉花、羽毛、金、银、铜、陶器、橡胶等。玛雅人控制着这一贸易，成了名副其实的“中间人”。二是物产丰富，拥有多种外区需要的物品（诸如盐、玉石、格查尔鸟羽毛、黑曜石、可可、蜂蜜、豹皮、蛇纹石等）。玛雅人没有驮畜、车辆，陆地运输靠人力背、扛，水上（包括内河与沿海）运输用船载装。

玛雅人的贸易掌握在商人手中。商人分两类：大多数商人为小贩和行商，只从事玛雅地区内的贸易，在集市上做买卖，或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而区际间的贸易则由大商人操纵。他们都是贵族成员，负责组织、指挥远距离的贸易活动，控制着通过玛雅地区的贸易通道。

玛雅人的主要贸易形式是集市贸易。农村地区多半在宗教节日有集市；城市里天天有集市。集市贸易在专辟的广场上进行；广场上按照商品的种类划分成不同的交易区。政府指定专职官员管理集市秩序、调解纠纷、征收税款。大型集贸中心设有客栈，供远道行商寄宿。

贸易（特别是远距离贸易）为玛雅人积累了财富，打开了思路，为各城邦（特别是大型城邦）的繁荣昌盛和玛雅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早期和中期的几大文明中心都坐落在贸易轴线上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晚期普顿人崛起，沿海贸易日趋发达，陆路和内河贸易逐渐衰落，从而引起了文明中心的转移和盛极一时的城邦的消失，也就进一步证实了贸易对玛雅文明发展的影响。

四、社会组织与政治体制

玛雅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家庭是玛雅社会的核心。实行父权制；但母亲或年龄最长的妇女在家庭中仍保有一定的权威。

若干血亲家庭组成氏族。玛雅氏族以父系近支组成，共同生活在一处，构成了社会的基层组织——氏族公社。

玛雅社会的中心是城市。城市里生活着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从事着手工生产、贸易、行政管理、政治统治和宗教活动。

玛雅社会是个阶级社会，分贵族阶级、中等阶级和平民阶级。贵族阶级包括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祭司、军事首领、政府高官、大商人。“中等阶级”系指官吏、商人、武士、工匠等。平民阶级包括仆佣、背伕和农民。他们居住在城市郊外简陋的草棚子里。

玛雅人的政治体制很简单。没有形成什么“帝国”，只有城邦国家。各城邦实行世袭制，最高统治者出于一家，集行政、立法、宗教大权于一身。各城邦政治联系松散，主要是经济、贸易联系。城邦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与其权力和影响力有关。地处贸易通道上或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率高的地区，经济实力就强，政治影响就大。附近周围的若干小城邦就会与之结成松散的联盟。这一特征在中部低地和南部低地最为明显。而正由于政治联系松散，加上经济利益的驱使，各城邦之间战战和和，分分合合，地方政局始终长期不稳。这是玛雅人政治生活中的又一特征。

五、神话与宗教

玛雅人认为，大地是浮游在大海中的鳄鱼（一说为乌龟）的脊背。大地的中央有棵高大的神树，支撑着天。天上为天堂，有13重，每一重由一位神仙掌管。地下为地狱，有9层，每层也有一位神灵管理。

玛雅人还认为，太阳每天早晨从地狱出来，在东方出现；因此东方是太阳再生的地方。每天中午太阳精力最盛；玛雅人定太阳中午所在的位置为北方。西方是太阳死亡的地方；太阳又回到地狱。玛雅人视地下为南方；太阳在地下与地狱诸神作战，获胜后第二天又在东方再生。

据玛雅人传说，远古时代有两个球戏好手被死神杀害。他们是孪生兄弟。哥哥的两个儿子也是双胞胎。他们长大后也成了球戏好手，一日与地狱诸神赛球，设计杀死地狱诸神，而后变成了太阳和金星，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每天晚上从西方进入地下。

这些传说揭示了玛雅人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从对自然和天体的观察得来的。日月星辰运行有序，周而复始。这使玛雅人崇尚秩序，相信更新、再生，好坏分明。玛雅人的这些认识均反映在他们的建筑布局和艺术作品中。譬如，最高统治者的宫殿大多建筑在城市的中央，表示他是大地的主宰，因为大地是宇宙的中心；北方是太阳中午升天的地方，是天庭之所在，最高统治者死后即葬在宫殿以北，修墓建祠堂，表示他进入了天堂。宫殿和墓地、祠堂之间通常辟有球戏场，以示人间与阴间的联系。球戏和祭祀典礼就在球戏场举行。

玛雅人是多神论者。他们崇信的神无以计数。万物皆有神。不仅是有形的物体有神，无形的东西也有神，就连日期、数目、职业、年龄、性别、颜色、人的生死和自杀也有神。任何一种状态有神，任何一种需求有神，任何一个时刻也有神……一句话，在玛雅人的世界里，神无处不在。主要的神灵是天神、太阳神、雨神、统治者家神、玉米神、死神、北方之星神、商人之神、战神、虹神等。神通常都是人身、兽形或半人半兽状。

玛雅人敬神，也祭神。祭神的主要目的在于祈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统治者们通常亲自主持有关城邦命运的大型祭祀典礼，有时还用自己的血献祭神灵，以求家族统治延续不绝。献祭品除人血外，还有食物、玉石及其他珍贵物品、活人等。祭祀典礼除献祭外，还焚香、饮酒和舞蹈。

六、文化成就

玛雅人的文化成就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是最杰出、最灿烂辉煌的。具体表现在建筑、雕刻、绘画、数学、历法、天文和文字诸方面。

（一）建筑

玛雅人的建筑业发达，功能性强，技艺高。他们根据宗教、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建筑了不同类别的物体：房屋（包括庙宇、府邸、民居等）、公共场所（诸如广场、球戏场、集市贸易区等）、交通和防护设施（诸如桥梁、大道、码头、堤坝、护墙等）和水利工程（诸如水渠、水库、水井、水槽、梯田、台田、盐场等）。

这里仅就房屋建筑作一概述。玛雅平民百姓的房舍多为木柱、草顶、篱笆墙，外涂胶泥，防风御寒；炎热地带则不涂泥，透风纳凉。房屋大多建在高出地面的地基上。

贵族、高官的府邸为长条形或四合院式，通常建筑在比较高的台基上，有台阶、门廊、地下室，门窗呈弧状或葫芦形。墙壁内外饰有胶泥浮雕、壁画或几何图形。府邸多为一层建筑，也有多至五层的建筑。

庙宇建筑在高高的金字塔形的台座上。台座基础呈方形，层层收缩，积层累高，少则二三层，多则至9层，最高达47米。台座用碎石和泥土堆积夯实而成，外砌胶泥砖或石块（再涂石灰或胶泥）。台座的正面或四面筑有台阶，可拾级而上，直抵庙宇。庙宇不是供神的殿堂，而是供最高统治者神位的龛室。室内狭小，无窗，其上建有冠状顶脊，比龛室高出一倍、乃至数倍。外墙壁、顶脊上雕刻有人、兽、神像和铭文。

房屋建筑的布局表明了玛雅社会的面貌。庙宇和府邸建在城市的中心广场周围，与碑石、石座（祭祀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球戏场组成宏伟的建筑群。这显示玛雅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合一和集权。平民百姓散居在城市的郊外。这更揭示了玛雅社会的阶级区分。

（二）雕刻

按使用的材料分，玛雅雕刻分为石刻、木刻、贝雕、玉雕和骨雕，还有泥雕。

石刻大体上有两种：一为独立石刻；一为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饰刻。所谓独立石刻系指石柱、石碑和（平形、圆形或方形的）石座。所谓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饰刻系指房屋的门楣、墙壁内外、门窗侧壁、台阶和房顶上的雕刻以及庙宇上的雕刻。玛雅的石刻很少留有空间，总是通体布置得满满当当。雕刻的主体是神像、人像或兽形，空白处填满饰物和铭文。铭文记述雕刻或竖碑的日期，最高统治者出生、结婚、即位和去世的日期及其家族世系，重大历史事件和祭祀典礼等。刻成后通常涂上颜色，用得最多的是暗红色，其次是蓝色。

木刻多用在房屋建筑上。府邸的门楣、房梁上均有雕刻。内容、刻技与石刻相同。另有一种小型独立木刻，多为神像，用以祭祀。

泥雕多用于房屋建筑和墓穴中，用灰泥在墙壁上制成浮雕。内容有人像、飞禽、走兽和蛇，还有铭文。

（三）绘画

多为用以装饰房屋墙壁的壁画，也见诸于陶器及古书抄本。使用的颜色多种多样，红、黄、蓝、白、黑、灰、棕等各色均有。颜料来自植物和矿物。绘画的刷子是鸟羽和兽毛制成的；还发现了形同中国毛笔状的绘画工具。绘画手法完全是写实的，内容丰富多彩，有神话故事、祭祀典礼、战争场景、海边渔村生活情景、审讯战俘、迎接宾客、象形文字等。这一切揭示了当时玛雅人的生活习惯、体型容貌、服饰穿戴、作战武器、房屋形状、宗教信仰、劳动场景等。

（四）数学

玛雅人发明了自己独特的计算法，使用二十进位制，并有了“零”的概念。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零”的人。他们用三个符号记数：“贝壳”（“[image: ]
 ”）表示“零”；“点”（“·”）表示“1”；“横”（“—”）表示“5”。“点”、“横”组合构成“2”至“19”各数。“19”以上的数用移位表示。当今世界通用的“十进位制”中的“10”是将“1”向左移位、再在其右侧加“0”组成。玛雅人的“20”是将“·”向上移位、再在其下方加“[image: ]
 ”组成。第二位为“20”，第三位为“20×20＝400”，第四位为“400×20＝8000”，以此向上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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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数字“0”和1～19

玛雅人的数学计算广泛应用在贸易、历法、天文等方面。

（五）天文

玛雅人的天文知识相当丰富。他们通过对太阳运行的观察，确定一年为365.242天，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365.2423天几乎完全一致。他们通过对月亮运行的观察，确定每月为29.53020天，与现代天文学计算的29.53059天亦相差无几。他们还对其他行星、恒星和星座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并算出了行星绕日运行的周期，如金星运行周期为584天、火星为780天。北极星恒定不动。玛雅人在建造房屋和庙宇时通常都以北极星为基准选定方位，预卜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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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数字计算法举例

玛雅人是如何观测星球运行的呢？他们通常利用庙宇进行观察。大多数庙宇都建在高高的金字塔形基座上，凌空而立。庙宇顶端留着缝隙、或在顶上竖两根交叉的木棍，用以观测天体的运行情景，记录太阳、月亮、金星及其他行星升、降的时间和方位。它们在同一个时间、方位第二次升、降时，即为一个周期。

（六）历法

玛雅人通过对天体运动的观测和计算，根据宗教、农事活动和记事的需要，制定出了多种历法，主要的有三种：神历、“阿布”（Haab）历和轮回历。

神历260天，主卜未来，有20个神灵轮流主司这260天。用这20个神灵与13个数字（1至13的玛雅数字）相配合轮转，以决定某神主司的日期。260天正好一轮。

“阿布”历365天，与现代的“阳历”相似，但分19个月，前18个月各为20天，最后一个月为5天。日有日神，月有月神，最后一个月的5天被视为不吉利的日子。

轮回历为神历260天与“阿布”历365天的组合，两者相配轮转，18980天为一个轮回。一年365天，18980天正好是52年。玛雅人认为52年为一个轮回，以示天地之复始。

还有一个“长纪年历”，用以记录历史年代。玛雅人认为世界是会毁灭而又复生的。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第5次复生的世界。据石碑铭文推算，这第5次复生的时间是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世界每隔5200年毁灭、复生一次。

（七）文字

玛雅人的象形文字是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骄傲。文字结构很复杂：形象在中间，四周有附加连缀和语尾变化；出现了表意符号；一个字往往就是一句话。句子按动词→实词→主词次序排列。

玛雅文字大多书写在纸上（纸用树皮制成），或者雕刻在石柱、石碑上。壁画、木刻、玉雕、贝雕、骨雕以及陶器上也有铭文。表述的内容相当丰富，有关于天文、占卜、历法、历史、统治者的生平和世系、医药、植物、动物、地图和战争、结盟等事件的记载。

玛雅人的古书抄本绝大部分被西班牙入侵者烧毁了，现仅残存三部，分别收藏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法国的巴黎和德国的德累斯顿。幸好大批石刻未遭破坏，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古代文明遗产。至今已有85％的现存玛雅文字被诠释、翻译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玛雅文明的真实面貌将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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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普（印卡结绳记事）


第四章 印卡文明

印卡（Inca）文明是安第斯山中部地区4000余年文明发展的结晶。4000余年间，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文明的发展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的基础是农业灌溉工程的发展和发达。而文化成就则体现在社会政治体制和陶器制品形态的确立和发展上。根据这一文化成就，可将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文明的发展分成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公元前4700年～公元前1000年为农耕初期阶段，氏族公社形成。

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200年为文明形成阶段，出现了神权政治国家。

公元前200年～公元450年为列国兴盛时期。

公元450～1450年为战国时期。

公元1450～1532年为印卡帝国时期。

由是观之，为了充分展示印卡文明的辉煌，就必须探究其兴起前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文明发展的轨迹，并陈述其成就。

一、前印卡文明

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太平洋沿岸区、山区和森林区。太平洋沿岸区从太平洋岸到安第斯山麓。北部较宽，最宽处达200公里；越向南越窄；南北长约1900公里，分布着50余片河谷地带。形成河谷的水流源自安第斯山。这些河谷地带是农业生产基地；而形成河谷的水流又是联结沿岸和内地山区的通道。山区实为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地带（又分为北部高原、中部高原和南部高原），间有海拔5000～6000米的高山和海拔1500～2500米的谷地。高山区终年积雪，气候寒冷；高原和谷地年降雨量在200～500毫米之间，气候凉爽宜人。森林区位于安第斯山脉以东，为热带雨林区，气候炎热。沿岸区和山区远古时代即有人类活动，是前印卡文明孕育、发展的基地。

从考古发现推断，公元前1万年前即有人类在高原和沿岸地带繁衍生息，从事渔猎、采集活动。公元前2300年前，人类开始过定居生活，从事农耕作业。古人类农耕生活的遗址大多是在沿岸地带发掘出来的。古人类遗址瓦卡普里埃塔（Huaca Prieta，位于北部奇卡马谷地）出土了葫芦、棉花、南瓜、菜豆、辣椒、慈菇等作物。这些作物是在河边平地栽种的。当时还没有出现灌溉工程。房屋为半地下式，单间或两间结构，墙壁嵌有鹅卵石，房顶覆以木片。棉花是纺织的主要原料，尚未发明织机，用手搓、捻、编绕、打结，制成布片。用同样的技艺编制席子、筐篮和渔网。在另一古人类遗址埃尔阿斯佩罗（Elaspero，位于北部苏佩谷地）发掘出一组村落。村落一般很小，由数间房屋组成。房屋墙壁用土坯、石块垒就。还发掘出一原始庙宇，坐落在一高台上，四周有围墙，整个院落约1平方米。庙宇的出现表明了村落集体祭祀的开始。而出土的原始玉米和陶片证明，当地已进入了农耕时期。这一时期的村落为氏族社会，政治上相互独立。

（一）文明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和晚期。早期的特征是文化发展的同一性；晚期的特征是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1.早期

安第斯山中部地区的先人们进入农耕时期后，开始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制作技艺的改进过程。公元前1000年左右，安第斯山中部地区进入了文明的形成时期。文明发展的中心是沿岸北部地区和高原北部地区，又以高原北部地区的查文德万塔尔（Chavinde Huantar）遗址为代表。查文德万塔尔遗址在安卡什谷地的莫斯纳河左岸，为一祭祀中心的建筑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根据其建筑和出土文物的风格，称之为“查文文化”。查文文化的风格散见于沿岸区和山区各地，显示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同一性。这同一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沟修渠，出现了农业灌溉工程。农业灌溉工程规模尚小，但已将若干村落（或曰氏族公社）联结了起来。与此同时，种植的作物品种也增多了，有了玉米、花生、木薯、鳄梨等作物。

（2）村落扩大，出现了大型的建筑。村落由若干独间房舍集聚而成。房舍的墙壁用石块或（方形或锥形的）土坯砌成，茅草盖顶。最引人注目的是庙宇建筑。高耸，宽大，众多房间，阶梯通道，廊柱相间，石块或土坯砌墙，墙面有壁画、雕刻。庙宇建筑的代表作是高原北部地区查文德万塔尔遗址出土的建筑群。这一建筑群为一大型庙宇。基础约23平方米，呈金字塔形上升，高达15米，内分三层，上下有楼梯和扶手；房间面积1～1.5平方米，有走廊相连；有通风孔透气。墙壁用石块和石板砌成，每两层石板加两层石块，交替上砌。石板和石块磨修得整齐美观。墙上有壁画；支柱上雕有人头或兽头像。支柱为石柱，多呈六面形，五面嵌在墙壁里，一面朝外，为浅浮雕头像。最著名的石柱是“雷蒙迪”（R aim ondi）石柱，形象半人半兽，头顶高冠。这一风格的雕刻在沿岸地区和山区各地均有发现。

（3）祭祀中心形成，崇拜豹神。庙宇建筑的规模和辉煌证明了祭祀中心的形成。祭祀中心已突破一个村落（或曰氏族公社）的范围，成了若干个村落（或曰氏族公社）朝拜的圣地。这表明信仰的趋同。崇拜豹神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基础。庙宇壁画和石柱上雕刻半人半兽像多半为半人半豹像：有人脸豹身像，有人脸人身兽形四肢像，还有半人半豹面庞像。陶器制品和金属制品上也有类似的形象。

（4）制作工艺的进步。这表现在日常用品和祭祀物品上。陶器按模型制作，经窑烧而成，造型多样，其上雕有人头或兽头、人像、动物和植物，还有房舍和几何图案。纺织工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发明了织布机，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纺织品种类增多，有平面布、锦缎、罗纱、毯子等；织物上出现了豹身、秃鹰图案；还制作出了羽毛头饰和布斗篷，最重大的发明是金、银加热处理工艺，使用[image: ]
 打、接焊、退火、浮花技术，制成首饰等物件。还发现了新金属品种铜和锡。出现了石雕制品；但只是些浅浮雕，尚未有圆雕。

（5）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一些家庭日常用具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石臼、石杵用以捣碎加工食物；石碗、石盒、陶壶、柳条筐篮用以盛物；骨锥、骨针用以缝制衣裳。

（6）出现了国家的雏型。祭祀中心的庙宇由一特殊阶层——祭司掌管。他们不仅主持祭祀活动，还负责指导周围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的农事活动，并负责组织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合作开辟梯田和修筑灌溉工程、共同修筑道路和架设桥梁。在此基础上，祭祀中心及其周围村落（或曰氏族公社）形成了一种超越村落（或曰氏族公社）的社会联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神权政治国家。

2.晚期

在地方生态环境的影响下，早期文化的同一性发生了异变，开始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中心。比较突出的文化中心有6个：沿岸北部地区的萨利纳尔（Salinar，位于奇卡马河谷）、高原北部地区的查文德万塔尔和瓦拉斯（Huaraz）、沿岸中部地区的昌凯（Chancay）、高原中部地区的查纳帕塔（Chanapata）、沿岸南部地区的帕拉卡斯（Paracas）和的的喀喀湖南岸高原上的奇里帕（Chirpai）。它们之间的异同综述如下：

（1）灌溉农业进一步发展。沿岸地区主要在河谷地带的上游狭窄处兴修灌溉工程；高原地带主要修建梯田。开始使用石锹耕种土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增多，又有了菜豆、黄瓜等。与此同时，开始种植古柯，饲养豚鼠，用玉米和一些水果发酵制成一种称之为“奇恰酒”（Chicha）的饮料。

（2）北部沿岸和高原地区的国家形态继续发展完善，祭祀中心的权力增大，加强对灌溉工程的控制和管理，开始发动战争，扩大统治范围。萨利纳尔发明了多种武器，有了矛、投枪、投石器和石弹；山头上还筑起了堡垒。而帕拉卡斯和奇里帕的村落较小，人们居住在半地下式的房舍内。奇里帕房舍很大，内部靠近墙壁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帕拉卡斯的社会等级区分可从墓葬的形式上看出。考古发掘出土的墓葬形式为洞穴式：凿穿岩石，深约7米，形成竖穴，穴底为墓室，内葬木乃伊。木乃伊裹着多层布片。从布片的质量和裹的层次上可以分辨出社会等级之差异。这时的氏族首领拥有了权力，国家形态刚刚萌芽。

（3）手工制品的地方特色最为显著，特别是陶器的工艺风格尤为突出。萨里纳尔出产的陶器带有白色条形图案，有些陶壶的顶上塑有人像，呈蹲姿，并用泥条同壶嘴相连，形成一把手。昌凯的陶器白底黑彩，即在白色的底上用黑色绘制图形（人形或几何图形）。帕拉卡斯的陶器烧成后，工匠在上面刻图案，再将各种颜料涂入线槽内，现出多彩图像。

沿岸南部地区的纺织业特别发达。萨利纳尔只用棉花作原料。而帕拉卡斯已开始使用羊驼毛、龙舌兰纤维和人的头发纺织了；织物品种众多，生产出了更为精美的罗纱、花缎、单面布、彩饰布等。

冶金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奇里帕和帕拉卡斯制造出了纯铜物品。昌凯和萨里纳斯有了金铜合金。镀金术、雕刻术和铸造术初步发展。

发明了原始的乐器：陶笙、5孔长笛。

（4）人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人们有了更为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具：陶壶、陶罐、石碗、皮囊、葫芦瓢、柳条筐和篮等。有了骨刀、骨凿。人们开始注意穿戴。沿岸北部地区有了齐膝长的裙子和各式帽子。帕拉卡斯做出了衬衫、围巾、短裤、腰带、头巾等。

（二）列国兴盛时期

在各地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50年间，生产分工扩大，手工业大发展；社会阶级形成，武士—祭司阶级成了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国家形态趋于成熟，出现了一批地方性的国家。文化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帕拉卡斯、高原南部地区的普卡拉（Pucara）、沿岸南部地区的纳斯卡、高原中部地区的雷夸伊（Recuay）、沿岸北部地区的莫奇卡（Mochica）以及沿岸中部地区的利马。它们的文化特征既有相异点、又有雷同处。而通过战争和人员流动，出现了文化融合的现象。现将列国文化之异同综述如下：

1.农业生产大发展。大部分可耕种、可灌溉的土地都得到了利用。沿岸河谷地带大力兴办水利，挖沟，修渠，建设供水网，不仅供应本河谷各村落的用水，还通过陶制导水管将水引向邻近的一些河谷。高原地区修建了大面积梯田。为了增产，人们乘芦苇筏到近海的小岛上挖取鸟粪肥田。

种植的作物已达数百种，而且沿岸、山区还出现了同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马铃薯、玉米、白薯、花生、南瓜、菜豆等为主要作物，各地区都有大面积的种植。

畜牧业也有了发展。大批放牧骆马和羊驼。骆马和羊驼不仅产毛和肉，还用作运输。

2.房屋建筑宏伟。各国均兴建了大型庙宇和宫殿。沿岸地区多半用土坯建房，筑在高高的土墩上。最宏伟的建筑物是莫奇卡的“太阳神庙”。土墩底边长228米、宽136米、高18米。土墩上建有一金字塔形的神庙，面积约103平方米，高达23米。神庙用泥柱支撑，柱间用长方形土坯填实。有的庙宇不用土墩，直接建在小山上。高原地区用石块作建筑材料。雷夸伊的庙宇是楼层式的，上下有数层。而普卡拉的宗教中心的石料建筑更是建筑设计的典范。4平方米大小的院落，三面建有石墙小屋；小屋的门朝院子，每个屋内有石板祭坛，院子地底下为两排石砌墓穴。

除宗教建筑外，还有用于战争的建筑。在战略要地修建堡垒，保卫谷地及河谷地带，被围困时用作避难所。

3.战争已非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即战争不再仅仅是为了个人荣誉，或掠夺财物，或捉拿俘虏献祭神灵，而是开始用以扩展疆土了。武士已是全副武装，手持盾牌，戴盔披甲，使用长矛、掷矛、砍刀、金属头槌。作战时吹螺号助战，催动军犬攻敌。

军事首领和高级祭司是同一个人。他也是一国之君。他又是神人合一的人物，代表神治理天下。

4.因此，形成了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莫奇卡的国家形态比较完善。其疆土包括兰巴耶克（Lambayeque）、奇卡马（Chicam a）、莫切（Moche）、维鲁（Verú）、查奥（Chao）、瓦迈雅尼亚（Huamanyaña）、圣纳那（Santa Nana）和内佩尼亚（Nepeña）等8个河谷地带，总面积达6585平方公里。武士—祭司阶级构成了统治集团。他们掌握、指挥军队，主持祭祀典礼，惩罚敢于冒犯他们的人。国家的上层结构呈金字塔形。国君为最高统治者，是神的代表。他的权力基础是武士和祭司。

农民构成了平民阶级，是社会的基础阶层。他们不仅要耕种田地，还要出劳力修建公共工程：灌溉工程、庙宇、宫殿和堡垒。他们也要参军作战。还有一个中间阶级，由信使、随从、官吏、工匠、医生、奏乐人和舞蹈者等组成。

5.信奉自然神。世间一切活物和自然现象、自然物体（如山、水等）均被视为神明，加以祀奉。众神之上有个支配一切的最高的神灵。莫奇卡国的最高神灵形象是个皱面、獠牙、长有猫胡的老人。它主司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干预农事活动、战争、驱魔、治病等。

纳斯卡和帕拉卡斯的社会、宗教形态与沿岸北部地区不同。国家组织相对落后；不着力于建筑庙宇、宫殿和堡垒，而专注于纺织业的发展。然而，纺织业的发展远远超越了日常的生活需求，除实用意义外，还具有了一种社会—宗教意义。人们崇敬亡灵，祭祀亡灵。他们将去世的人内脏掏空，晒干尸体，而后用布匹裹上一层又一层，埋葬于地下。从裹尸布的精美程度和裹尸处理的精细程度上，可看出去世者的社会地位和人们对他的崇敬程度。

6.手工制品更臻精美。这精美不是表现在技术特色上，而是表现在艺术风格和工艺精细上。沿岸北部地区的陶器仍为模制，但装饰图案的底色已用白色，图案色彩单调；而纳斯卡的陶器装饰图案用的底色有白，还有红，图案色彩相当丰富，有11种颜色，图案多为动物、植物和人像。沿岸北部地区的图案比较复杂，有人像、飞鸟、走兽、游鱼，更有祭祀仪式、战争场面、人类的日常生活（包括性生活）、农事活动等，揭示了当时社会、宗教、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纳斯卡的纺织品精美绝伦，编织业也相当发达。而最具特色的是使用的颜色。基本颜色有11种，已发现的色彩多达190余种。纺织品不仅供应本地所需，还远销山区。服装成了列国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不同标志。

金属制品比以前更加普及，不仅有金、银、铜质制品，还有各种合金制品。主要是首饰和祭祀用品；但莫奇卡已用铜制成矛尖、斧头、掘地棒的尖头。

骨雕、贝雕和石雕的工艺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主题类似于陶器。

这一时期文化的高度发展归功于国家职能的发挥。国家组织、指导全国性的大型公共工程建设（诸如灌溉工程、梯田、庙宇、宫殿等）和对外扩张活动；而战争、祭祀活动和上层阶级的生活需求则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增加和手工制品质量的提高。武士—祭司阶级就是国家的代表；武士、祭司们要求平民百姓提供足够的粮食和精美的物品；平民百姓为他们服务，就是为国家效力。

（三）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帝国时期，蒂亚瓦纳科文化占统治地位；后一阶段为列国复兴时期，地方文化得到发展。

1.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

列国兴盛时期，主要是国内的发展。土地耕种面积扩大，生产增加；人口增多；手工制造业发达，工匠人数增多；社会、政治、宗教结构确立。列国兴盛时期末期，由于地理、生态条件的限制，土地耕种面积难以再扩展，生产停滞，国内生产已不足所需。比较弱小的国家出兵到邻国抢掠；比较强大的国家则出兵征服邻国，强迫当地人纳税进贡，扩大本国文化和宗教影响。蒂亚瓦纳科国是向外扩张最积极的国家；公元1000年左右，它的文化影响遍及几乎整个安第斯山中部地区。

蒂亚瓦纳科文化兴起于高原南部地区，兴盛于公元3～8世纪；其代表遗址位于的的喀喀湖南岸今玻利维亚境内的的的喀喀镇，离湖约20公里。遗址范围宽广，长约1000米，宽达450米，为一建筑群，内有一些石台、院落、土墩、雕刻的石块、石头建筑、石阶和石门。有些石块重达100吨。石块取自4～5公里远的采石场，加工成长方形，垒砌整齐，用铜锔子连固。主要建筑物设在一座平台上。平台原是一座小山，削平山头成为一石台，面积约65平方米，高达15米；上有房屋和贮水池。可能是座堡垒。另一大型建筑物为一长方形平台，面积约42平方米，有大型竖石板贴面，石板间填有石块。平台上有一方形凹陷院落，由一巨石凿成的台阶进入。院内有人形石柱和著名的石门——“太阳门”。石门为一长方形巨石，高约3米，门楣上雕有人像、秃鹰和太阳。人像眼睛的下方有一斑或两斑泪痕；考古学、历史学上称之为“流泪之神”。人形石柱呈方形，人呈立姿，面带威严，蓄有胡须，双手置于腹部。这种雕刻风格也见诸于陶器和纺织物上。蒂亚瓦纳科的石刻风格传播最广；石刻除人形石柱外，还有门的饰带和榫在建筑物上的石人头和石兽头。蒂亚瓦纳科文化的特征和艺术风格见诸于今玻利维亚东部的科恰班巴（Cochabamba）、今秘鲁南部的阿雷基帕（Arequipa）、今智利北部的卡拉马（Calama）、今秘鲁高原的北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岸地区。这表明了文化的同一性。

文化同一性是通过军事扩张、征服活动形成的。公元9世纪初，蒂亚瓦纳科国开始向外扩张，攻城掠地，建立了帝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阶级不仅横征暴敛，强迫被征服的人们信奉国神——“流泪之神”，即太阳神。地方上反抗不断，竭力摆脱外来的信仰和统治；帝国军队四处镇压。灌溉工程废弃，生产下降。12世纪，地方势力复国运动兴起，帝国衰亡。

2.列国复兴时期

公元12世纪，蒂亚瓦纳科帝国解体，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再次分裂成一大批小国，进入了列国复兴的时期。然而，复兴的国家已非原先国家的再现，出现了兼并现象，新国家的疆域要大于列国兴盛时期的国家；文化也不是原先各国文化的自我恢复，而是融会了包括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文化在内的各早期文化的新型文化的发展。沿岸地区的新国家都统治着几个邻近的河谷。沿岸北部地区最强大的国家是奇穆（Chimú）国，由9个河谷组成，疆界南至奇永河，北抵通贝斯，首都设在昌昌（Chanchan）城。沿岸中部地区的大国是库伊斯曼库（Cuismancu）国和丘基曼库（Chuquimancu）国。沿岸南部地区的大国是钦查（Chincha）国（包括早先的纳斯卡国）。高原地区有蒂亚瓦纳科国、万卡（Huanca）国、昌卡（Chanca）国等。文化的同一性消失了，各地区出现了新型的文化。沿岸北部地区在保留了其建筑和艺术风格地方特性的同时，还发明了铜砷合金和镀银术。高原北部地区在承继了查文文化传统的同时，建筑了具有新风格的庙宇。沿岸南部地区在坚持发展自己的纺织业和坚持当地墓葬习俗的同时，织物上继续使用蒂亚瓦纳科帝国时期的图案和风格。中部高原地区的制陶工艺有了改进，出现了用“反画法”制出的双色陶壶。

蒂亚瓦纳科帝国崩溃后，最强盛的国家是奇穆国。它在短时间里即整修好灌溉系统，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它继承了早期莫奇卡文化传统，最大的成就是发明了青铜。用90％的铜和10％的锡制成合金，即成青铜。完全掌握了金属冶炼、锻造技术，还发展了镶嵌工艺，不仅能制作各种首饰（有的首饰上嵌有宝石），还研制出了金盘、银盘、铜盘、青铜盘等（有的盘上有浮雕）。人们用青铜打制成掘地棒的尖头、小刀和针，并打制成短剑、匕首、锤、护胸，供武士使用。纺织品和陶器开始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沿用早先的鸟、兽、鱼和几何图形，没有许多新意。这一特色也反映在石雕和壁画上。奇穆人是多神论者，主要崇拜太阳神、月亮神、海神和风神。

城市化势头加剧，人口集中到各大型居民点——市镇的雏型。首都昌昌城位于莫切（Moche）河谷，面积约28.5平方公里，人口达数十万，为一政治、宗教中心。昌昌城是美洲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规划有致，城内划分10个大区，有街道相隔；街区呈长方形，平均长200～500米、宽100～300米，周围有土墙环绕。区内有住宅、仓库、菜园、墓地、宫殿、庙宇、水渠、水池、会堂、露天市场等。这可能是个民族聚居区。各大区之间还有一些小区，可能是工匠和其他劳动者的居住区。

昌昌城的建筑模式在沿岸地区普遍推广。不仅市镇，就连村落的四周也筑起了围墙。显然，人们居住在围墙内要安全得多。但这一模式在高原地带不多见。那里人口稀少，居住分散。

1476年，奇穆国被印卡国兼并。

二、印卡文明

印卡国位于库斯科（Cuzco）谷地，兴起于公元12世纪，由11个艾柳（Ayllú，氏族公社）组成，讲克丘亚（quechua）语，建都库斯科城。神话传说称其第一代国君名为曼科·卡帕克（Manco Capac）。他是太阳的儿子。实行世袭制。第二代国君名为辛奇·罗卡（Sinchi Roca）；第三代国君：利奥克·尤潘基（Lloque Yupanqui）；第四代国君：马伊塔·卡帕克（Mayta Capac）；第五代国君：卡帕克·尤潘基（Capac Yupanqui）；第六代国君：印卡·罗卡（Inca Roca）；第七代国君：雅瓦尔·瓦卡克（Yahuar Huacac）。这七代君王统治期间为兴国时期，具体情况只有神话传说，史称“传说时期”。从第八代国君维拉科查·印卡（Viracocha Inca，1438～1463年）开始，进入“历史时期”。1438年，维拉科查兴兵向外扩张，征服了库斯科谷地和的的喀喀地区。1463年，他儿子帕查库蒂·印卡（Pachacuti Inca）继位，国力鼎盛。他挥师北伐，占领今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直打到今厄瓜多尔沿海地区。而后，他让他儿子托帕·印卡·尤潘基（Topa Inca Yupanqui）指挥大军沿海岸南下，攻打奇穆国；获胜后，继续向南推进至纳斯卡地区。1471年，帕查库蒂·印卡去世，托帕·印卡·尤潘基继位。他继位后，继续催师南进，穿过阿塔卡马（Atacama）沙漠地区，一直挺进至今智利中部的毛莱河畔。他的军队在那里受到了阿劳坎人的顽强抵抗。他被迫回师进入今阿根廷北部高原地区，一直打到今图库曼。1493年，瓦伊纳克·卡帕克（Huaynac Capac）继位，统一安第斯山中部地区列国，形成一疆域辽阔的帝国。疆土包括今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东部地区除外）以及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人口约400万。1527年，瓦伊纳克·卡帕克去世；两个儿子瓦斯卡尔（Huascar）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争夺王位，爆发内战。1532年，阿塔瓦尔帕夺取王位。同年，西班牙入侵者进入印卡帝国，翌年杀害阿塔瓦尔帕，占领库斯科，宣告印卡帝国消亡。但印卡王朝一直同西班牙入侵者战斗到1572年才告终结。

印卡国的兴起和鼎盛得益于安第斯山中部地区早先列国的文化发展。在列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印卡文明。印卡文明是早先列国文化发展的顶峰，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有了自己的特色。

（一）经济制度

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和水利工程为根本。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土地均为国王的财产，由帝国政府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划分成三部分：庙宇土地、政府土地和农民土地。庙宇土地专门用以供养国神——太阳神庙宇和地方神庙的祭司及其仆役。政府土地专门用以供养帝国王室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与以备急时之需。农民土地用以维持农民各家各户的生活。这三部分土地均由农民耕种。农民首先耕种庙宇土地，接着耕种政府土地，最后耕种自家的土地。农民土地面积的大小根据一家人口及其他需要而定。农事活动根据节气进行，由政府官员统一指挥。

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帝国政府组织劳力整修梯田。有些地方连45度的山坡上也整出了梯田，种植区域一直延展到海拔4000米左右。

用掘土棒（尖头往往包以金属片）松土；用锹平地、下种。山区用羊驼粪、骆马粪和人粪肥田；沿岸地区用鸟粪作肥料。精耕细作。单位产量比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高出一倍。

农忙时节，抢收抢种，农民互助成风。哪家若劳力短缺、生病、残疾或从军在外，村民都会主动帮忙。有时政府官员也出面组织人力帮忙。目的是不让一分可耕之地撂荒。

水利是粮食生产的命脉。沿岸河谷地带整沟修渠，山区筑坝、修导水槽，引水灌溉平川庄稼地和梯田。沟渠纵横，灌溉网络连片，导水槽长达100余公里。据此，有些学者称印卡文明为“灌溉文明”。这是不无道理的。

农作物品种达数十种。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种植作物。沿岸河谷地带和高原上的谷地里多种植玉米，山区多种马铃薯、木薯、白薯等块茎作物。主要作物有：粮食作物——玉米、黍子等5种；豆类——青菜豆、红菜豆、利马豆等4种；水果类——菠萝、木瓜、鳄梨、黄瓜、番石榴、西番莲等14种；块茎类——马铃薯、木薯、白薯、花生、姜等16种；其他类——辣椒、可可、古柯、棉花、烟草、马黛茶、葫芦、芦苇等25种。

帝国也注重发展畜牧业。政府同样划出专门牧场，亦为三部分：庙宇牧场、政府牧场和农民牧场。庙宇牧场上饲养的羊驼、骆马主要用于献祭。政府牧场上放牧的羊驼和骆马主要用于产毛。农民每家最多只能饲养10只羊驼和骆马，主要用于运输。除了羊驼和骆马外，帝国境内没有其他大牲畜。农民家只豢养狗和豚鼠；有些地方还放养着一种鸭，当地称之为麝香鸭。

贸易极不发达。没有货币流通，只有物物交换。收获季节有集市贸易，山区和沿岸地区的人们进行物品交换：山区的产品为毛皮、兽肉、金属制品、山货等；沿岸地区提供蔬菜、水果、棉花、玉米，还有鸟粪。政府控制着粮食的调运，使沿岸地区和山区相互调剂粮食种类，以改变口粮的单一状况。

（二）政治制度

帝国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王和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宗教活动和社会生活。

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神的代表。王室成员处于政治的最上层。他们只俯首于国王。

中央集权制得以实行的保证是有一完整的行政体系和交通信息网。

1.行政体系

印卡帝国本名塔万廷苏约（Tahuantinsuyo，意为“四个联合在一起的地区”）。全国分为4个大区（Suyo，苏约）：钦查苏约（Chinchasuyo），包括今厄瓜多尔和秘鲁北部地区；安蒂苏约（Antisuyo），包括安第斯山脉以东地区；孔蒂苏约（Contisuyo），包括今秘鲁南部沿岸地区；科利亚苏约（Collasuyo），包括玻利维亚高原、阿根廷西北部和智利北部。大区下设若干行省（Wamani，瓦马尼），各省建有省会。各省分为两个专区（Saya，萨亚）。专区由若干村落（Ayllú，艾柳）组成。

帝国最高统治者为国王，称为萨帕·印卡（Sapa Inca）。国都设在库斯科城。城市由王家建筑师设计、监督修建。有一中心广场，四周建有神庙、宫殿，供王公贵族、祭司及其助手居住。建筑物用石块垒砌。最著名的是太阳神庙。外围辟为街区，有街道相隔，划分给不同社会等级和职业的人居住。有4条大道通往4个大区。城市没有城墙；城外山冈上建有堡垒，最著名的是萨克萨瓦曼堡（Sacsahuaman）。此堡为库斯科的防御工事之一，建在城北高于城市200米的小山上，占地4平方公里。依山势建三道石墙，墙高18米，外道墙长550余米。墙内建有瞭望台、粮库、贮水池、武器库和住房。

各省设省会。许多省会是新建的城市。王家建筑师根据库斯科的形制、布局设计建筑了这些新城。

艾柳为行政基础单位，按原村落（或曰氏族公社）而划定。

大区主席称为卡帕克·阿普（Capac Apu），由王族成员担任。各省省长也由王族成员担任。王族成员包括国王的兄弟、子嗣及原印卡国11个艾柳的成员。他们是“生来的印卡人”，构成了国王以下的帝国政治最高层。这一政治层面上还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印卡人”。他们是归顺的非印卡国的国君。他们中也有人担任省长之职的。

2.交通信息网

帝国全境有个交通网。以首都为中心，全国形成了一大信息网络。

有两条大道纵贯南北：一条从通贝斯向南，沿海岸伸展至智利中部地区；另一条穿行于高原地带，北起今厄瓜多尔，南抵今阿根廷西北部。大道两侧均有无数通道联结全国各地。河谷地段和山区谷地的道路有3.5～4.5米宽，为通衢大道；道路两旁有路障，绿树成荫。沙漠地段的通道都有明显的标志。高原地段道路随地形而变化，或平坦，或斜坡，或穿山洞、或拾级上下。逢水架桥或摆渡；遇峡谷搭索桥。各地均有养路工，专门负责道路的修整，以确保道路的畅通。沿途设有驿站，供信使歇脚。他们完全是步行，每天要走240公里左右的路程。信使专门传递信息，保证下情上达、国王和中央政府命令的下传。道路除用于传递信息外，还有其他一些功能：用于军队的调动、运送粮草、商品运输、国王和政府官员出巡等。

海上交通不发达。南部沿岸地区和的的喀喀湖上有用芦苇捆绑成的筏子。北部沿岸地区有独木舟，可用于沿岸运输。

除行政体系和交通信息网外，还有世袭制、移民制度和司法制度确保了帝国的统治。

3.世袭制

印卡帝国的世袭制并不是指王位的父子承继，而是一个政治、社会阶层的父子承继，即原先各国统治阶层的子嗣承继，他们享有的特权世代相承。原先各国的国君要将子嗣送到库斯科接受王家教育，以示效忠。这些国君的子嗣们学成后返归故里，继承父位，为帝国服务。

4.移民制度

帝国采行“米蒂马制”（Mitima，移民制度），将新近征服而又不服统治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或国家迁到政治、社会相对稳定的地区，将归顺、效忠印卡国的村落（或曰氏族公社）和国家迁至新近征服的地区。这一制度的实施确保了帝国对征服地的控制，又促进了印卡语言和宗教的传播。但移民们原来的宗教、服饰、习俗等仍保留了下来。

5.司法制度

帝国以宗教和行政手段强化对臣民的控制，以确保其顺从。

祭司们创建了一套十分完善的忏悔制度，诱使官、民人等向他们忏悔自己的不道德言行的思想活动。冲犯神灵（特别是对国王——神的代表不满）、违反庙规等都是不道德的言行。懒惰、偷窃、凶杀等均为犯罪。最严重的罪行是盗窃国家财产、攻击政府官员。这类罪犯通常要处以极刑。罪犯的审讯工作由政府官员负责。注重证据，根据证人的证词判决。

（三）宗教制度

帝国的宗教体制与政权体制是平行的。两者相互配合，以确保帝国的一统。

帝国有国神。国神是原印卡国的主神，名为维拉科查（Viracocha）。它是创造之神，是其他神灵和包括天、地、人类在内的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它完成创造任务后即以自己的斗篷为舟楫入海而去，让其他神灵管理世界。这些神灵以太阳神为首。太阳神是庄稼的守护神、国王的祖先，代表维拉科查统治世界。因此，帝国的国神是维拉科查的代表太阳神。国王是太阳神的后代，也就成了太阳神在人世间的代表。他代表太阳神统治帝国。

印卡人信奉自然神，对世间万物均奉若神明。一个地方（诸如山顶、洞穴、泉眼、大海、湖泊等）、一件物体（诸如一块石头、先人的遗物等）均成了神地、神物。神灵无数，但它们各有等级。最高者是国神，以下依次为村落（或曰氏族村社）之神、家庭之神。国家级的神灵还有雷神和月亮神。雷神主司降雨；月亮神是太阳神的妻子，主司农事节气。

为了加强统治，国王在全国各地建筑太阳神庙，以统一信仰。神庙内不仅仅供奉太阳神，也供奉各地方的主神，有贵族出身的贞女或尼姑为之服务。太阳神庙是各地的主要神庙，还有其他地方性的神庙。神庙是供奉神祇的地方，不是举行祭祀典礼的地方。

神庙由祭司主持。祭司为神服务，是个特殊的特权阶层。祭司阶层也分等级：国王的一个兄弟为总祭司；以下为高级祭司；再下层为低级祭司。高级祭司由祭司会议推选，无继承权；他们大多为王室成员，主持主要神庙和大型祭祀典礼。下级祭司是世袭的，主持地方上的小型太阳神庙。地方性的神庙由当地平民主持。

祭司的任务是：主持祭祀典礼、宰牲（骆马、或羊驼、或豚鼠）献祭、祷告、占卜、听忏悔、治病疗伤。根据农事节气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在广场上举行，有一定的程序：祷告，杀牲献祭，献祭品（如古柯、贝壳、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洒神水，舞蹈，朗诵和演戏，喝奇恰酒。

祭司在帝国的一切事务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他们利用占卜，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王位继承人、决定忏悔的真伪、诊断疾病等。他们利用听忏悔，不仅控制着普通百姓，还控制了贵族等。总之，祭司这一特殊阶层充分发挥了其政治、社会功能，为帝国的一统尽心尽责。

（四）军事制度

帝国实行征兵制。兵源来自所有顺从的省份。军队由王室成员指挥。

帝国军队的主要任务，在于加强对被征服国家的政治控制和保证赋税的征收。再一个任务就是镇压暴乱和反抗。

所有战俘和战利品一律上交政府官员处理。官兵一律不得将被俘人员沦为自家的奴隶。祭司不得用俘虏献祭。

官兵论功受赏，赢得荣誉和某些特权。

（五）社会结构

帝国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就是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结构。根据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的划分，帝国存在着两大社会阶级：上层阶级（或曰贵族阶级）和下层阶级（或曰平民阶级），前者是统治者，帝国利益的代表；后者是社会的大多数，农业生产者。

1.上层阶级

阶级内部又分为不同的等级，构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塔顶是国王。其下为原印卡国11个艾柳的成员。再下面是“有特权的印卡人”和其他官员。

政府官员、祭司和军官均出自上层阶级。他们的主要责任是保证帝国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秩序，以及保证平民百姓受到正当待遇和尽到应尽的义务。

贵族们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居住在高大宽敞的宫殿里，穿金戴银，使用银碗、银盘、细陶器皿，有仆役侍候。生活待遇和仆役的多少，根据等级而定。他们以轿代步，要人抬着走；端坐木凳之上，受人参拜；行猎取乐；死后由妻子、仆从陪葬。

贵族可取几个妻子。不实行族内婚，实行阶级内部婚。因此，妻子多娶自外族、外地。这是用联姻方式确保统治阶级利益的新型制度。国王例外。他必须从自己的亲姐妹中挑选一人为妻，以确保血统的纯净。

贵族的子嗣接受特别教育，准备将来充当祭司、武士或行政官员。女孩通常在“修道院”受训，而后出嫁，或当高级尼姑，或成为特选女子，在神庙里服务。

其实，贵族没有私人财产，也没有个人独自的权力。他们的土地、权力、地位、仆役都是国王授予的。他们若有不忠的言行，与庶民同罪。

2.下层阶级

平民以农民为主体。农民不是帝国的纳税人。他们只提供劳动力，为政府和庙宇的土地和牧场耕种、放牧，参加公共工程建设，服兵役，充当贵族的仆役。这些都是他们为帝国应尽的义务。任务完成后，他们返回家乡，过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按当地的习俗过活，信奉本村的神祇。

农民的住房简陋。一家人挤住在一间长方形的屋子里。屋子既矮又小，没有窗户。山区用石头垒墙，沿岸地区用土坯砌墙。屋顶呈“山”字形，用茅草覆盖。

移民的住地，房屋群集，直系亲属集中居住一处。村落四周筑有围墙。

平民的日常生活用品极简单。泥土垒灶，使用陶壶、陶盘、木杯、木杓，用石板、石块，或石臼、石杵加工粮食。

平民就地而眠，席地而坐。凳子是贵族老爷的专座。

平民穿的衣服都是布料。男人着短裤，上身穿无袖齐膝短袍——一块长方形的布，中央开个口用以套头，两边用线缝起即成。妇女穿齐踝的筒裙，上身至腋下，用带子挂在肩上。男女都披皮斗篷和穿皮带鞋。他们不得穿毛料织品，不得配戴金、银首饰。

平民中还有一类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其中有一种人叫做“亚纳科纳”（yanacona）。他们从事护卫、土地管理工作，负责公共工程和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出身于平民，也有些人出身于贵族。他们不是奴隶，不能被随意买卖。他们为贵族阶级服务，与贵族阶级关系很融洽。另一种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是工匠。他们离开了原来的村落，生活在城市中，从事专门劳动，生产金属、纺织品、木制品、石制品、陶器等产品。他们服务的对象主要也是贵族阶级。

（六）科技与文化

帝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吸收了早先各国、各地区的成果，出现了集中化、标准化的趋向。各地能工巧匠集中到首都库斯科，根据王家和贵族阶级的需要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成就体现在建筑、纺织、制陶和冶金等方面。与此同时，文化方面（诸如文学、音乐、医药等）的成就也很突出。

1.建筑

帝国的著名建筑是“巨石建筑”。宫殿、庙宇、堡垒、公共澡堂、山区民居，甚至坟墓都用石块垒墙。许多石块重量上吨，有的达数吨。有些石块按其形状就地势放置，有些石块则经加工使用。石块垒砌严丝合缝，就连薄薄的刀片也插不进去。石块加工使用石锤、青铜凿打制，用沙子打磨。房屋多为一层、两层，三层楼房很少见。尚未有弓形结构，多为梁柱结构。房间不大，屋顶盖茅草。建筑风格特征为：石块用凹凸法接合，不用粘合物；石块上有瘤状凸出部（为方便搬运修凿而成）；门呈梯形状；最为突出的是墙上有成排的壁龛，彼此相邻。

“巨石建筑”的代表作有上文提及的萨克萨瓦曼以及马丘皮克丘（Machu Picchu）和奥利扬泰坦博城堡（Ollantay Tambo）。马丘皮克丘城位于库斯科西北约75公里处，建在马丘皮克丘山和瓦伊纳皮克丘山之间的山梁上。城的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南面筑有两道石墙。外墙开一小门，有条小道从小门通山下。两道石墙之间为梯田。内墙里面为一城池，依山势建筑，有广场、宫殿、庙宇、民居、作坊、兵营等建筑物；建筑物之间有阶梯相通。奥利扬泰坦博城堡位于库斯科城北约50公里处，建在图里马约河与乌鲁班巴河交汇处的山坡上。城堡形状与马丘皮克丘城类似，亦为一依山势修建的建筑群。建筑物上有浮雕，多为蛇、豹形象。这些形象的装饰意义远远超过了早先的宗教意义。

2.纺织

较之列国鼎盛时期，帝国时期的纺织技术没有多少进步。普遍使用前莫奇卡国发明的横式织机：将经线绕在两根平行的横杆上，一根固定在木柱上，另一根拴在织工的腰带上。高原南部地区使用一种竖式织机。横式织机用以纺织平布或条纹布；竖式织机用以纺制多种色彩的织毯。纺织原料多种多样。棉花制成质地比较粗糙的布匹。羊驼毛制成比较精细的织物。小羊驼的毛特软，用以织制上等精美毛料。引人注目的是织物上的色彩和图案。色彩种类繁多，有近200种之多，组配和谐、自然。图案多为动物、植物、人像、几何图形；现实主义色彩浓厚，没有了宗教含义。

3.制陶

帝国时期的制陶业有两大特点：一为标准化；二为大批量生产。就技术而言，较之列国兴盛时期没有多大提高。陶器（诸如罐、壶、钵、盆等）引人注目的是其装饰图案。同织物上的图案相仿，花、鸟、虫、鱼、人、豹、蛇、羊驼等形象逼真，几何图形讲究对称。图案世俗气息浓重，失去了宗教色彩。

4.冶金

矿山为王家所有。劳动力主要是抽调来尽劳动义务的农民。他们定期轮换；期满后即回家乡。在今厄瓜多尔开采白金；在今玻利维亚开采锡。开采出的矿石在高山上熔炼，为的是利用山风煽火。

金属加工工艺已相当先进、完善。工匠们掌握了铸造、锻造、压模、装饰、镶嵌、焊接、铆接等多种技艺，应用锡和铜制成青铜，利用水银和砷制造合金。

用金、银、铜打制首饰。用铜、青铜制成斧、凿、刀、镜、镊、针等工具和棍、剑、匕首等武器。

5.文学

帝国时期已有了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叙事诗、抒情诗等。其内容多半是非宗教性质的，除少许神话传说外，主要是战争业绩、英雄人物和爱情故事。流传最广的是一则爱情故事：奥利扬泰（Ollantay）是王室的一名卫士，平民出身，与公主科伊约相爱私通，向印卡国王帕查库蒂求婚。国王不允，将公主关进“修道院”。公主生一女儿。奥利扬泰起兵反叛。帕查库蒂用计俘获奥利扬泰，将其押往太阳神庙献祭。这时帕查库蒂驾崩，托帕·印卡·尤潘基继位，赦免奥利扬泰死罪，让他与公主成婚。这一故事18世纪被编写成戏剧。剧本名为《奥利扬泰》。

除民间口头文学外，还有一批宗教文学作品，包括祈祷文和赞美歌。这些都是在祭祀典礼时应用的，赞美神灵，祈求丰收、降福人间。

6.音乐、舞蹈

帝国时期音乐已很发达，可惜流传甚少。只有几种乐器流传至今。这些乐器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个人拥有的少见。战争时使用的有皮鼓、螺号和骨笛。祭祀时使用的有小手鼓、铜铃和呱哒板。

舞蹈是祭祀典礼中的一项仪式。表演者穿戏衣，戴面具，娱神，娱己。

7.医药

帝国从事医疗工作的有两类人：祭司和巫师。祭司祭祀神灵和祖先，祈求神灵禳灾、祖先保佑。巫师作法驱鬼降妖。两者均懂草药性能，祭祀、作法后授病人以草药治疗。他们已知数百种草药，常用药材有奎宁、古柯、可可、地黄等。

穿颅术是印卡帝国医学上的骄傲。做头部手术，取出受伤处的碎骨片。这种医术的发达可能同战争有关。作战时头部受伤者居多；医师在治疗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手术方案。应用古柯叶中提炼出的可卡因或奇恰酒作局部麻醉。用铜制小刀开颅。

8.天文、历法

帝国在首都库斯科中央广场建有天文观测台，城的东西两侧建有4座观测塔，用以观察天体的运行。根据长期观察的积累，制定了历法。有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历法。太阳历一年365天；太阴历354天。一年12个月。

9.文字

印卡帝国没有文字。结绳记事，名为基普（quipu）。基普以一根横线为主绳，拴上细绳，成排纵向下垂。细绳颜色各异，表示不同的事物。离主绳一定的距离打结，表示不同的数目。按十进位计算，离主绳最远的结为个位数，依此上推，为十位数、百位数、千位数……越靠近主绳的结数目越大。主要用以统计人口、粮食收成、赋税、士兵人数，记录军队行动、民政状况等。


第五章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的关系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肇始于1752年。在长达近250年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等）对之进行了广泛、深入、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两大派别：“同源派”和“自我派”。前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起源于华夏文明；后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是分别沿着各自的独特道路发展的。也就是说，前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同华夏古文明有关系；后者认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同华夏古文明没有关系。那么，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同华夏古文明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若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里首先回顾一下近250年来的研究状况，而后谈谈我们自己的看法。

一、研究状况的历史回顾

1752年，法国汉学家吉涅（J.de Guigne）给当时在北京的一名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写了一封信，说他发现中国僧人早在公元5世纪就到过墨西哥；根据是中国历史典籍《文献通考》卷三二七有关“扶桑国”的纪事。他认为扶桑国在美洲。1761年，他向法国文史学院提交一份研究报告，题名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在亚洲最东部的几个民族之研究》，正式提出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1000年就发现了美洲的观点。他的研究报告开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之间关系研究之先河。

吉涅的发现和观点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和在华传教士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克拉卜洛特（H.J. K laproth）发表《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认为美洲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一文，认为扶桑国不在美洲，而在日本或萨哈林岛。从此，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出现了对立的两大派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9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涉足两派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初以前，他们一致支持吉涅的观点。代表人物有朱谦之、陈志良、马南邨等。1962年，中国历史学家罗荣渠发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一文（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做出相反结论，反对吉涅观点，从而改变了“一边倒”的形势。这样，中国学术界也形成了两大派和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近170年来，两派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扶桑国”，一是“殷人东渡”。

（一）“扶桑国”之争

两派争论的依据主要是中国的一则史料——《梁书·诸夷传》（卷五七四、列传四十八）中有关“扶桑国”的记述。《梁书》成书于公元636年，为唐朝学者姚思廉（公元557～637年）编撰。吉涅引用的《文献通考》卷三二七中有关“扶桑国”的记载正是源自《梁书·诸夷传》。兹将《梁书·诸夷传》中关于扶桑国的记述全文抄录如下，供参阅、研讨。

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

……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饮宴，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吐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两派争论的焦点为：扶桑国是不是墨西哥。沙丁等人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全面介绍了吉涅派中外学者的观点和论证，认为扶桑国无疑就是墨西哥。而罗荣渠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出版），集反对派之大成，通过对史料所述内容进一步的分析、考证，坚信扶桑国不是墨西哥。两派的观点、论证内容丰富多彩，此处不再赘述，只将其争论的主要之点作一简介。

1.扶桑木为何物

吉涅派多半认为扶桑木是龙舌兰。美国人亨里埃特·默茨（Henrieth Mertz）在其1953年出版的《淡墨——中国人在美洲探险的两份古代记录》（Pale Ink，Two Ancient Recor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ica）一书中认为扶桑木为玉米。中国人景振国1981年发表《扶桑新释》一文（文载《拉丁美洲丛刊》1981年第4期），认为扶桑木是棉花。龙舌兰、玉米、棉花均为墨西哥特产。因扶桑木而得名的扶桑国无疑是墨西哥了。

反对派指出，《梁书·诸夷传》中所述扶桑木之特征与龙舌兰、玉米、棉花均不完全相似。扶桑木不可能是这三种植物中的任何一种。

2.扶桑国在哪里

吉涅派根据《梁书·诸夷传》中有关扶桑国的地理方位的记述，通过里程计算，认为其具体地点就是墨西哥。

反对派对现有资料作了考证，结论是根本就没有扶桑国这么个地方；即使有，其地也只会在东北亚某地离倭国不太远之处。

3.慧深是哪里人

吉涅派认为慧深是中国僧人。

反对派指出：史料中说得明白，慧深是扶桑国人。

4.墨西哥古代有没有过佛教

吉涅派认为有过，还说墨西哥古代传说中的尊神克察尔科亚特尔就是慧深的化身。

反对派指出，墨西哥古代的宗教信仰与佛教毫无关系，全然不同。

5.物产之有无

吉涅派认为考古发掘出的化石表明，墨西哥古代有过牛、马、鹿；在矿物方面，墨西哥古代有铜、金、银，但无铁。这些都与史料记述相同。

反对派指出，西班牙人入侵墨西哥时，没有见到大牲畜。当地人只养有狗，也不饲养驯鹿。墨西哥古代更不种植葡萄。这些均与史料记述相异。

（二）“殷人东渡”之争

“殷人东渡”一说，早在1940年就由中国学者陈志良提出来了。
 
[1]

 随着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和扩展，随着对拉文塔、圣洛伦索和特雷斯萨波特斯遗址及查文德万塔尔遗址出土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国外学术界提出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起源于华夏古文明的观点。
 
[2]

 中国的一些学者在坚持“殷人东渡”说的同时，更提出了“同源说”即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同华夏古文明同根同源。
 
[3]

 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也提出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各自独立发展的观点。
 
[4]

 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响应。
 
[5]

 兹将两种相左的观点简介如下：

1.“同源说”

奥尔梅克文化和查文文化明显先进于周围的文化，具有一种“突发性”。显然，这两种文化不可能起源于拉丁美洲本土，而是来源于海外。来源于何处？来源于有航海技术和船只、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只有中国最有可能与遥远的地区保持接触。

中国很早就有了大型双体独木舟，公元前900年前就会造船，使用双桅，有的船长达27米。太平洋有利于中国船只越洋航行美洲的风向和洋流。北纬35°～55°之间的西风整年劲吹，北太平洋洋流推动中国船只向东驶向美洲。船到美洲海岸后，转而沿海岸向南航行。东北贸易风和赤道洋流又有利于船只的返航。

奥尔梅克、查文文化与殷商、周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些奥尔梅克时期的石雕人像颇具蒙古人种的形象和气质。奥尔梅克人对美洲豹的崇拜是模仿中国人对虎的崇拜。奥尔梅克人同中国人一样偏爱玉器。奥尔梅克时期的人兽同形神像、动物形状的头盔、双头龙等艺术造型均来源于周朝。奥尔梅克人设计的甬道图案、修建的水渠、垒筑的土墩等均与中国古代相似。查文时期的雕刻、浅浮雕的艺术特征均同周朝的类似。例如，一石兽造型酷似周朝的一铜虎形状，背上均带有一圆形器具，纹饰和尾形均相似。查文文化末期使用的“失蜡法”冶金工艺肯定是从海外传过去的。查文时期的纺、染工艺无不雷同于周朝及受华夏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

华夏古文明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并非止于奥尔梅克文化和查文文化时期，对其后的影响犹深犹广。影响最大的就是玛雅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古代玛雅人和华夏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生产活动、艺术活动等，都基本相同或相似。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两者语言的语音、语法，特别是词汇，存在有不容置疑的共同之处。”
 
[6]

 今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中国汉代的陶器和铜器；还在出土文物上发现了上百个汉字，字体各异，有甲骨文、金文、古文、篆书、隶书、八分书等。
 
[7]

 这一切无不证明华夏文明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2.“独自发展说”

首先提出必须改变研究方法。不能“孤立地将一条一条的史料进行生硬的比附”，要“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
 
[8]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有其自身孕育、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古人类迁移至美洲大陆、进入拉丁美洲地区后，在新的地理、自然、生态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发明、创造，从低级到高级，独立地发展着颇具特色的文化。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存在什么“突发性”。奥尔梅克文化的兴起并非偶然，此前的墨西哥高原古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两者的建筑风格、豹神崇拜、农耕活动、玉米种植、制陶工艺、陶器上的图案、玉石琢磨工艺和线饰特征等均相似。
 
[9]

 查文文化是前查文文化发展的结果，沿岸地区和亚马逊丛林区的文化均为查文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木薯种植及陶器上猴、虎形象的出现均源自丛林区文化的发展；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又是受了沿岸地区的影响。
 
[10]

 在各种相互隔离的文化发展进程中会有不少并行现象，特别是在较早阶段。“思想、发明、技术或机械愈是简单，它在世界各地独创的可能性就愈大”。
 
[11]

 当然，并不排除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的接触。但这种接触是个案的、孤立的、偶然的，不可能保持经常性的接触。

不可能保持经常接触的原因是古代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海上航行技术尚属“幼稚”，无法作越洋远航前往美洲。中国历史典籍中尚未发现古人航行美洲的记载。中国也没有发现像北欧流传的那种冒险航行美洲的英雄故事。很可能会有个别的船只随洋流、伴顺风漂流至美洲的海岸。然而这只是可能，只是一种猜测。至于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海发现的古代石制船锚，经专家鉴定，已否定了石锚产于中国一说。
 
[12]

 中国航行美洲的可能性不仅要看技术条件，还要看中国当时的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牢牢地固着在土地上的小农经济制度”、“商业活动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受限制和抑止”、“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或儒家孝道思想”、“长期以来统治阶级的大陆本位政策”等等，阻挠了中国远洋航海业的发展。
 
[13]



二、我们的观点

其实，我们在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陈述中已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倾向“独自发展”说。

我们认为，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要从发展上把握，还要从整体上思索。要实事求是地、历史地观察、探讨问题。19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尚不完善，拉丁美洲考古发掘工作尚处在初始阶段，出土文物零零星星，西方学术界通常根据拉丁美洲土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特征，查找与旧大陆诸文明的相似之点，从而探求其根源。他们提出过不少假说，诸如“犹太说”、“大西洋岛说”、“大穆岛说”、“非洲说”、“亚洲说”、“大洋洲说”、“欧洲说”等。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拉丁美洲地区大量历史遗址、遗物出土，加之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完善、科学化，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孕育、兴起、发展的全过程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为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和整体上研究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创造了条件。

考古发现表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同旧大陆诸文明一样，经历了由简单、低级到复杂、高级的发展进程。古人类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落户拉丁美洲后，在新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变革了携带来的石器文化，经过渔猎、采集阶段，逐渐在一些地理、气候条件适宜的地区定居下来，从事农耕活动，创造、发展农业文明（包括神话、信仰、建筑、水利工程、梯田、圩田、手工制品等），开始出现阶级和国家组织。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在孕育、兴起、发展的进程中显现出了自身的特色：

尼罗河孕育了埃及古代文明；恒河、印度河孕育了印度古代文明；黄河、长江孕育了华夏古文明。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则发祥于高原谷地或河谷地带。

亚洲形成了“大米文明”；欧洲形成了“小麦文明”。而拉丁美洲古代则形成了“玉米文明”、“灌溉文明”，印卡人及其先人修筑的梯田和灌溉工程是举世无双的。

拉丁美洲古代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是根据当地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活动要求历史地产生的。要最大限度地垦殖、利用土地、合理使用水利资源，就必须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政治组织进行协调、控制和劳动力的调配。

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没有佛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印记，只崇拜自然神（如太阳神、雨神等）。金字塔顶呈截面形，其上建有庙宇，与埃及金字塔和中国古代的祭坛不同。

除玉米外，拉丁美洲古代还独自栽培出了许多种农作物（诸如马铃薯、花生、黄瓜、葫芦、辣椒、菜豆、南瓜等）和水果（诸如鳄梨、菠萝等）；还发现并栽培了一些稀有的作物（诸如可可、古柯、烟草、橡胶等）。

拉丁美洲古代没有马、牛等大牲畜，安第斯山中部地区驯养了小型牲畜骆马、羊驼；没有发明轮子和车。驮运物品使用人力或小型牲畜。这是地形条件使然。高原、山区、河谷地带走车不易，劳动生活中对轮子的需求并不强烈，因而不存在这方面的发明欲望。

拉丁美洲古代没有发明犁，耕田、种植的工具是掘土棒。制陶使用模型，没有旋盘。只有管乐器，没有弦乐器。

这些特色构成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主体，全然有别于旧大陆诸古文明。

我们在确认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固有性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个别的（或曰少数的）文化成分具有华夏古文明的印记。然而，华夏古文明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偶然的、个案的。至今尚未发现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有受华夏古文明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整体文化群落。

总之，一句话，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与华夏古文明没有关系，不存在直接的交流和影响。两者是在各自的区域内平行地孕育、兴起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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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形成

（1492年～18世纪末）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由“圣马丽亚”（Santa María）号、“平塔”（Pinta）号和“尼尼亚”（Niña）号三艘帆船组成的船队驶离西班牙帕洛斯（Palos）港，向西进入大西洋，艰难航行70余天，10月12日抵达美洲。翌年5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下诏，宣告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1里格约合3海里）处划一南北走向的分界线，线以西的所有“非基督教土地”归西班牙，以东的所有“非基督教土地”归葡萄牙。1494年6月，西、葡两国在西班牙托德西利亚斯（Tordesillas）会谈，协议将分界线移至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这样，今巴西的东部地区就划归了葡萄牙。也就是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了美洲。它们接着在各自分得的领域内积极开展探察、殖民活动，建立各自的殖民帝国，移植、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欧洲文明（即伊比利亚文明）。

教皇的诏谕和西、葡两国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引起了西欧其他国家的不满。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声称：“上帝创造这些土地，并非仅仅是给西班牙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587年亦宣称：“朕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特权，更不承认他的权威。朕不承认西班牙人有随意登陆、建房、为河流或海角命名的权利，不承认他们对这些地方拥有产权。这种虚构的产权不能阻止其他国王同这些地方通商，不能阻止他们在西班牙人尚未定居的地方从事殖民活动。”法、英两国派遣探险队到美洲抢占土地，试图开展殖民活动。16世纪成效甚微；17世纪，英、法及荷兰趁国势日盛，在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大陆从西、葡控制下夺取、霸占了几个岛屿和几块沿海地区，从事殖民活动，移植、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欧洲文明。

西、葡、英、法、荷等国不仅向美洲移植了欧洲文明，还移植了非洲文明和亚洲文明。这些属于东半球的文明移植到美洲后，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相会合，并很快相互适应，渐次融合。东、西两半球诸文明的融合，孕育形成了拉丁美洲近代文明。这一文明既不同于欧洲文明，亦不同于拉丁美洲古代文明，而是一种以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为根柢，以欧洲文明为主干，吸收东、西两半球诸文明营养而形成的新型文明。这“新”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而由于西、葡、英、法、荷等国在各自的领地上移植、传播的欧洲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色，加之各地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及其古代文明有所差异，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因此，本编拟分文化区对拉丁美洲近代文明形成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内容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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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殖民者虐待土著（秘鲁）


第一章 政治

15世纪，西欧封建制度即开始衰亡，君主制日益发展，王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确立。西、葡、法、英、荷等国国王根据自身的利益、本国的政治统治实践和美洲殖民地的具体情况，借鉴、利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传统政治制度，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政治统治制度。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首先在美洲从事殖民活动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派遣西航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1493年3月返回西班牙；同年9月下旬，再次西航。这次他指挥由17艘船组成的船队，率领1500余人（包括水手、士兵和移民），11月22日抵达今海地岛（哥伦布1492年首次航行美洲时曾到过该岛，并命名为“埃斯帕尼奥拉岛”〔La Isla Española〕；当时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佩德罗·马蒂尔·德·安吉埃拉〔1457～1526年〕将“española”一词用拉丁文拼写成“hispaniola”，故今汉译名通称“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殖民活动。从此，西班牙开始了在安的列斯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占领、殖民进程。到16世纪末，西班牙占有了北起今美国一加拿大边界、南到合恩角的大片美洲土地（巴西除外）。但西班牙人的殖民活动主要在安的列斯群岛、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而又集中在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即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卡帝国地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居住集中，城市、村镇颇具规模，文化程度较高，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政治统治机制比较完善，为西班牙人的殖民、生存、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西班牙国王将君主制和中央集权制移植到美洲殖民地，并借用了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中的政治统治机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政治统治机构和行政体制。国王卡洛斯一世（1516～1556年在位）将其美洲领土划分成两大总督区：新西班牙总督区（Virreinato de Nueva España，首府设在墨西哥城）和秘鲁总督区（Virreinato del Perú，首都设在利马），并于1535年和1542年分别任命了新西班牙总督和秘鲁总督，授权他们到各自的辖区代表国王进行统治。新西班牙总督统辖今墨西哥、中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秘鲁总督管辖整个南美洲（巴西除外）。他们是各自辖区的最高统治者，权限极大，不仅负责行政、财务税收工作，而且还拥有立法权、宗教事务指导权和军队指挥权。

总督区幅员辽阔，不易治理。为了有效地进行控制，总督区又划分成若干个检审庭庭长辖区（la presidencia de audiencia）。新西班牙总督区内设有圣多明各检审庭庭长辖区（1524年设），管辖安的列斯群岛、委内瑞拉和今美国的佛罗里达；墨西哥检审庭庭长辖区（1527年设），管辖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地区；瓜达拉哈拉检审庭庭长辖区（又称新加利西亚检审庭庭长辖区，1550年设），管辖墨西哥北部和今美国西南部地区；危地马拉检审庭庭长辖区（1542年设），管辖中美洲。秘鲁总督区内设有利马检审庭庭长辖区（1542年设），管辖今秘鲁；波哥大检审庭庭长辖区（1549年设），管辖今哥伦比亚；查尔卡斯检审庭庭长辖区（又称拉普拉塔检审庭庭长辖区，1559年设），管辖今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基多检审庭庭长辖区（1563年设），管辖今厄瓜多尔；圣地亚哥检审庭庭长辖区（又称智利检审庭庭长辖区，1565年设），管辖今智利。1644年又分设一“布宜诺斯艾利斯检审庭庭长辖区”，管辖今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1786年分设一“加拉加斯检审庭庭长辖区”，管辖今委内瑞拉。检审庭庭长代行总督职权。

检审庭庭长辖区划分若干行省（gobernación），设一名省督（gobernador）治理。省督在其辖区内行使行政、司法、军事职权。

行省又划分为若干市镇辖区（新西班牙总督区称之为alcaldia mayor；秘鲁总督区定名为corregimiento）。市镇辖区是最低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以市镇为中心设置。辖区有大有小。比较大的市镇辖区行政长官（alcalde mayor或corregidor）由西班牙国王直接任命；比较小的市镇辖区行政长官则由总督或检审庭庭长指定。市镇辖区有两类：一为西班牙人市镇辖区；一为土著市镇辖区。前者由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居民点发展而成；后者由土著原来聚居的村镇或后来被殖民当局强制迁徙集中居住的村落发展而成。市镇的设置和发展既承继了欧洲城市发展的传统，也符合土著市镇发展的习俗。这集中体现在城市自治权上。西班牙人市镇建有市政会（或镇政会，cabildo）。市政会成员通常每年更换一次，由市民推选产生。市政会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负责维持当地政治、经济秩序；有权组织民团武装，维持市镇治安和保卫所辖地区；有权征收赋税，发展市镇公益事业；有权发布法令，管理当地市场和贸易活动；自行开办学校，招聘教师；可以委派代表觐见西班牙国王，陈述有关市镇发展的各种要求。而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国王的谕旨不符合市镇辖区的实际情况，市政会可以不予执行！这就给了各市镇自行活动的自由，国王的谕旨若不合市政会的意，市政会就可以不予理睬。这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尊而不从”（“Se acata pero no se cumple”）的历史现象，成了独立意识萌生的温床。遇到影响市镇发展、存亡的重大事件时，市政会则紧急召开“市政会公开会议”（cabildo abierto），邀集全体市民与会，商讨决策。

土著市镇同样组建市政会（镇政会），其成员由印第安人组成。市政会成员定期改选，由现任市政会或土著选民团推定。市政会有权立法，管理地方事务；负责分配土地；征集人头税；管制市场；调配劳动力；可以委派代表觐见西班牙国王，陈诉地方殖民当局的恶行，要求维护土著的权益。当然，土著市政会的自治权是有限的，是在地方殖民当局的庇护下行使的。这里体现了原阿兹特克“帝国”遗风（各部落自治）；而在秘鲁总督区，则仍沿袭原印卡帝国的地方行政建制酋长制，任用酋长治理地方事务，并让他们享有与西班牙人通婚和免除贡赋等特权。

在土著农业文明发达的地区（如原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卡帝国地区），设置土著市镇辖区；而在边远的、前农业文明地区则建立传教区（如巴拉圭、今墨西哥北部地区、今阿根廷东北部地区），委托一些天主教教派（如耶稣会、圣方济各会等）负责筹建居民点，使土著定居下来，以有效地实行区域治理。

1700年，西班牙更换王朝，波旁王朝当政。它在美洲领地上强化中央集权，变革政治统治机制，增设总督区，实行郡（intendencia）县（partido）制。1739年，正式设立“新格拉纳达总督区”，首府设在波哥大，管辖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地区。1776年，再设“拉普拉塔总督区”，首府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管辖今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地。接着又划设了三个都督区：委内瑞拉都督区（1777年设），管辖今委内瑞拉；古巴都督区（1777年设），管辖今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及路易斯安那地区；智利都督区（1778年设），管辖今智利。都督由西班牙国王直接委派，拥有与总督相似的职权。

撤销原先的省和市镇辖区的建制，采行郡县制。首先于1764年在古巴试行。1782年在拉普拉塔总督区划设8个郡；1784年在秘鲁总督区划设8个郡；1786年在新西班牙总督区划设12个郡。到1790年，各总督区和都督区内均划设了郡、县。郡有郡守（gobernador intendente），由西班牙国王委任；县设县令（subdelegado），由郡守提名，总督任命，任期5年。郡守、县令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

波旁王朝强化中央集权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向美洲领地派遣正规军。1771年，已有42995名士兵进入各总督区和都督区。与此同时，为了协助正规军维持地方治安和抵御其他殖民列强的入侵，还在各地区组建民团，由当地民众组成。

中央集权同地方自治这对矛盾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民独立意识迅速增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葡萄牙在巴西实行的政治制度，较之西班牙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其一，先后更换了三种制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其二，殖民控制松弛，地区自主性强；其三，土著传统机制丧亡。

16世纪初，葡萄牙的经济利益主要在印度和非洲，对巴西不甚重视。1506年，葡萄牙国王开始将15世纪在非洲采行的“贸易代理站制”（factoría）移植到巴西，在沿海选定几个适当地点（如伯南布哥、巴伊亚、塞古鲁、圣维森特等）设立贸易代理站，租给商人或商人集团从事贸易活动，主要是采伐红木（可从中提取颜料），运往欧洲销售。

在葡萄牙从事贸易活动的同时，法国商船也在巴西沿岸积极从事红木贸易。葡萄牙国王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控制美洲领地。1534年，他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移植到巴西，从亚马孙河口到圣维森特划分成15块封地（capitanía），分封给12个领主（donatario）。每块领地均由大西洋岸向西延伸至1494年确定的界线。土地所有权属国王；封地由领主世袭。领主自筹资金，负责招募移民到封地从事垦殖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一切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特权。

然而，由于受封者的财力不济，只有7块（或8块）封地上进行了垦殖活动。就是这7块（或8块）封地上的垦殖活动也大多未能达到国王的要求，未能控制住法国人侵犯的势头。葡萄牙国王于是决定推行中央集权制，强化对巴西的政治控制。1549年，他委派一督抚（gobernador）到巴西代表自己统管一切军政、司法事务。督抚府设在巴伊亚。督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殖民、垦殖活动，建立市镇；保卫海防，制止法国、荷兰在巴西的贸易和殖民活动。在已垦殖的封地上，领主代表督抚行使职权；尚未垦殖的封地和垦殖不善的封地收归国王所有，成立都督区。先后设置了8个都督区：帕拉、马拉尼翁、伯南布哥、巴伊亚、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马托格罗索和圣卡塔里纳。都督由国王指派，代表督抚行使职权。1621年，巴西又分为两大州：巴西州和马拉尼翁州。前者仍由督抚管辖；后者直属国王管理。1640年，葡萄牙国王改派总督（virrey），代替督抚。一年后又改派督抚。1663年正式派遣总督。1763年正式建立总督区（virreinato），彻底废除封建制，褫夺领主的一切特权；马拉尼翁州同巴西州合并，由总督统一管辖；为了便于对整个领地的控制，总督区首府迁至里约热内卢。

葡萄牙同西班牙一样，也将城市建制移植到了巴西，也在巴西设置了传教区。所不同的是巴西的市镇拥有更大、更多的自治权，近乎于独立行事；而传教区的设置范围更广，作用和影响更大。各市镇的市政会（el senado da cámara）和传教区实际上成了巴西的基层政治、行政单位。市政会行使着广泛的权力，享有立法、司法、行政大权，负责征收赋税、市镇建设和管理，负责招募、组建民团，规划地区经济发展。市政会的成员大多是当地的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大商人。各市镇均派有代表常驻里斯本，从事维护本地区利益的活动。天主教的耶稣会、圣方济各会等教派，特别是耶稣会，建立传教区，建设土著村落，发展农业文明。教会控制着传教区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和支配着土著劳动力。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16世纪初，法国即开始派遣探险船队到美洲活动，试图从西班牙、葡萄牙手里夺取领土。16世纪里的努力均不成功。17世纪里先后夺取了马提尼克岛（1635年）、瓜德罗普岛（1635年）、今法属圭亚那（1637年在卡宴建立殖民点）和海地（1697年）。

1664年，法国成立“法国西印度公司”，在美洲殖民地进行商业殖民。公司的主要活动：其一，招募、安置移民，发展甘蔗种植业；其二，从非洲贩运黑奴充当劳动力；其三，垄断贸易往来。1674年，法国国王撤销公司，直接管辖美洲殖民地。他派遣一名总督和任命一名地方行政长官（intendente）到各殖民地代表自己进行统治。总督握有行政、军事大权，主要负责抵御其他殖民列强的侵犯。地方行政长官主要负责行政和税收事务。

法国也将欧洲城市发展模式移植到了美洲殖民地。最初的殖民点很快发展成市镇。各市镇设有市政会，其成员均为当地的种植园主，负责处理地方事务（如市镇建设、组织民团维护地方治安等）。18世纪，各殖民地为了维护当地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权益，组建了“高等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和“农业委员会”（cámara de agricultura）。这些机构有权派代表向国王提出各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请求。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1621年，荷兰创办“荷兰西印度公司”（West Indische Compagnie）。其主要任务是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争夺殖民地、开展贸易活动。1624～1654年间，它曾占据了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伯南布哥、马拉尼翁地区，后被巴西人赶走。与此同时，它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库拉索岛、阿鲁巴岛和博内尔岛（1634年），并在今苏里南地区进行殖民活动，1667年正式占领。1791年以前，这些岛屿和地区由公司管辖。公司拥有行政、经济大权，有权任免官员、实施法律。1791年以后，殖民地归荷兰政府直接管辖，由共和国国务会议或国家元首委派总督进行统治。荷兰将共和国代议制移植到美洲殖民地，在各市镇设议会，由殖民者组成。

五、丹麦美洲殖民地——今美属维尔京群岛

丹麦1671年成立“丹麦西印度公司”，旨在到安的列斯群岛同西班牙争夺殖民地。公司先后占领圣托马斯岛（1672年）、圣约翰岛（1684年）和圣克罗伊斯岛（1733年），公司利用殖民地开展奴隶贸易，从非洲贩运黑奴到安的列斯群岛出售。1754年，丹麦国王从公司手中购取上述三岛，继续从事奴隶贸易。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从丹麦购得三岛。

六、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英国国王在16世纪初即派探险队、海盗船到美洲从事殖民活动，同西班牙、葡萄牙争夺殖民地，但成效不大。17～18世纪里，趁西班牙殖民帝国衰落之机，在安的列斯群岛地区和美洲大陆沿海地带大肆活动，连续夺得圣基茨岛（1623年）、巴巴多斯岛（1624年）、尼维斯岛（1628年）、蒙塞拉特岛（1632年）、安圭拉岛（1650年）、牙买加岛（1655年）、托尔托拉岛（1666年）、百慕大群岛（1670年）、多米尼加岛（1756年）、格林纳达岛（1762年）、圣文森特岛（1763年）、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1766年）、今圭亚那（1796年）、特立尼达岛（1797年）、圣卢西亚岛（1803年）。除古巴岛、波多黎各岛和海地岛（又名圣多明各岛）的东部地区外，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其他岛屿大多被英国占领，成了英国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大多为直属殖民地，归英国国王直接管辖。国王委派总督治理各殖民地；同时在殖民地实行代议制，设立议会机构，由殖民者组成。议会可以决定预算，从而影响着地区的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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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糖坊（巴西）


第二章 经济

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成分同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经济成分相结合，根据新的需求、新的生活和生产规律，在新的环境里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近代经济。经济层面上多种文明融合的现象远较政治层面明显、突出。这种融合的现象表现在产品、生产技术、劳动制度等方面。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经济最突出的一点是采矿业的发展，而又主要是金、银的生产。采矿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一）采矿业

西班牙殖民者、移民根据拉丁美洲古代文明时期采矿的线索，广泛开展探矿活动，找寻金、银矿藏。16世纪里，先后发现了多处矿藏，主要是白银矿藏。银矿集中在今墨西哥地区和今玻利维亚、秘鲁地区。今墨西哥的白银著名产地在米乔阿肯（Michoacán）、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帕丘卡（Pachuca）、瓜那华托（Guanahuato）、松布雷雷特（Sombrerete）、圣巴巴拉（Santa Bárbara）、圣路易斯波托西（San Luis Potosí）等处。白银总产量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3。1545年，在今玻利维亚发现了当时世界上藏量最丰的银矿；到1603年，其产值已达59000万比索。
 
[1]

 与此同时，在秘鲁的波尔科（Porco）、卡斯特罗维雷纳（Castrovirreina）也发现了一些白银矿藏。1563年，在秘鲁的万卡维利卡（Huancavelica）发现了水银矿藏。1571～1700年，生产水银达682992担，
 
[2]

 为白银提炼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16世纪30年代末，在今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Antioquía）、乔科（Choco）和考卡（Cauca）等地发现了藏量丰富的金矿。1541年，智利中部也发现了金矿。据不完全统计，1503～1660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的白银达16886815303克、黄金181333180克。
 
[3]



矿主使用土著劳力从事开采、熔炼工作。他们主要采用的一种劳动制度为征调制。这是从前印卡帝国借用的“米达制”（mita）和从前阿兹特克“帝国”借用的“科阿特基特尔制”（Coatequitl）。政府规定，凡18～50岁的土著都有义务应征到矿山劳动。轮流征调，每期劳动6个月或12个月。

开采技术引自欧洲。早期以开采露天矿脉和浅层矿脉为主。深层矿的采掘完全使用自然掘进的坑道，矿石由工人用袋子装好爬着背或拖到地面。16世纪末，开凿平硐和水平巷道，进行联合开采；用水泵排除矿坑的积水；用绞盘提运矿石，绞盘用人力或畜力带动。

早期粉碎矿石、提炼产品的技术借用自土著。用大型石碾砣在碾盘上粉碎矿石，用熔炼法提炼白银：将粉碎过的矿石投入熔炉中火烧熔化。16世纪50年代，汞齐化法从欧洲传入，白银的提炼就大多应用此法了。黄金生产一般采用淘洗法，将金子同沙砾分开。

1535年，今墨西哥开办了拉丁美洲第一家造币厂。1565年，今秘鲁又开了一家。从此，拉丁美洲有了金、银币的流通。但在偏远地区，古代原始货币可可和特拉科（tlaco，一种小铜币）仍在使用。

采矿业的发达和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道路的开通和贸易的繁荣。

（二）以矿山为中心发展起了农牧业

以矿山为中心发展起了农牧业。农牧产品供应矿山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这是一种消费农牧业。内部需求的农牧业发展起来后，又发展起了另一种农牧业，即出口农牧业，一种供应外部市场的农牧业。

农业种植的作物除拉丁美洲古代传统作物（如玉米、木薯、甘薯、棉花、可可、烟草、古柯等）外，还从欧洲引种了小麦、水稻、甘蔗、葡萄、橄榄等。畜牧业方面，除继续放牧骆马、羊驼外，从欧洲引进了马、骡、牛、羊、猪等大牲畜。

殖民者、移民们将本土的大庄园制移植到美洲，殖拓了大种植园和大牧场，在古巴等安的列斯岛屿上种植甘蔗，放牧牛、马和猪；在今墨西哥和中美洲种植可可、烟草、甘蔗，养蚕，生产靛蓝；在今墨西哥北部地区发展畜牧业；在南美洲的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和乌拉圭开辟大片牧场，放养马、牛、羊，同时种植烟草、可可和小麦；厄瓜多尔生产靛蓝，种植烟草；今秘鲁种植甘蔗、棉花、小麦和古柯；今智利种植小麦和葡萄；巴拉圭盛产马黛茶和木材。

同大庄园并存的有拉丁美洲古代传统的土地制度：土著村社公有制。此外，“市镇土地所有制”实为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之遗风。各市镇拥有大片公用土地，由市政会决定如何使用。

大种植园和大牧场的主要劳动力是土著和非洲黑人。实行的劳动制度主要是“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奴隶制”，“征调制”和“农奴制”（yanaconaje）。前二者为引进的制度；后二者是利用土著的制度。所谓“委托监护制”，即西班牙国王将某一地区一定数量的土著“委托”给监护人（地主）“监护”。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并使之皈依天主教的义务，同时有征调他们从事耕种田地的权利。“奴隶制”，即黑奴制。在种植园和牧场上劳动的非洲黑人是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征调制”即上文述及的“米达制”和“科阿特基特尔制”；不过这里是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农奴制”，即一种委身事主从事农奴式劳动的制度。秘鲁地区称从事这种劳动的人为“亚纳科纳”（yanacona），安的列斯岛屿和墨西哥地区则称之为“纳波里奥”（naborio）、“拉波里奥”（Laborio）或“加尼安”（gañan）。

除利用欧洲方式大面积垦殖土地外，还继续利用前印卡帝国的梯田和阿兹特克“帝国”的“奇南帕”造田法，并继续利用鸟粪作肥料。

（三）手工业

随着市镇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日常生活需求增长。纺织、粮食加工、制铁、木材、建筑、金银制品、制革、玻璃等行业随之发展起来。西班牙人市镇的工匠来自宗主国。他们不仅带来了技艺、工具、设备（如风箱、织布机、捶布机、碾磨机等），还移植来了行会制度。行会拒土著、黑人于大门之外，但愿收他们为学徒，向他们传授手艺和知识。土著市镇的土著手艺人除保留传统手工艺外，也学习新技艺，并接受了师徒制。

手工业中比较突出的是纺织业。普遍开办了纺织工场（obraje），今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的图库曼地区比较发达。劳动制度采用“委托监护制”和“征调制”，征调土著从事生产活动。

（四）交通运输

各矿产中心、市镇之间，从各矿产中心和市镇到首府、港口之间均有大道相通。有些大道是利用了古代已有的道路；有些大道则是为了新的需求开通的。陆路运输仍使用人力；但也引进了畜力和运输工具（如牛车、马车等）。水路运输继续使用独木舟和木筏，同时引进了帆船。

（五）贸易

分三个层次：对外贸易、地区之间贸易和区内贸易。对外贸易十分活跃。由于宗主国西班牙实行贸易垄断政策，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宗主国，通过宗主国进口欧洲的和其他洲的工业产品（诸如呢绒、丝绸、玻璃器皿、瓷器制品、武器、弹药等）；同样通过宗主国出口本地的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如金、银、宝石、蔗糖、小麦、面粉、牛皮、牛脂等）。地区之间的贸易系指各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如今委内瑞拉向今墨西哥出口可可；今智利向今秘鲁出口小麦；今阿根廷向今玻利维亚出口棉花、驮畜、葡萄酒等。区内贸易系指各行政区内的贸易，垄断在市镇长官手里。他们施行一种“商品销售分配制”（repartimiento），高价向土著居民强行推销商品（诸如农牧产品、纺织工场生产的布匹和从欧洲进口的一些玻璃球、小镜子之类的不值钱的杂物）。此外，还保存有古代传统的集市贸易。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疆域广袤，与宗主国远隔重洋，垄断贸易政策难以切实执行。走私贸易盛行。走私贸易系指殖民地同葡、英、法、荷等国的贸易。这些国家以各自的美洲殖民地（安的列斯岛屿和巴西）为据点，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往来，形成了固定的通商路线：1.牙买加与今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之间；2.特里尼达与今委内瑞拉的库马纳和拉瓜伊拉之间；3.非洲与拉瓜伊拉之间；4.巴西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走私进口欧洲工业产品和非洲黑奴；运走牛皮、烟草、可可、食盐等。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巴西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单一性和地区生产的专业化。单一性体现在不同时期生产不同的产品上；专业化表现在各地区生产的分工上。

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么几个时期：1.“红木时期”（1500～1550年）。红木亦称巴西木，可从中提取颜料，为当时欧洲纺织印染业所需之原料。葡萄牙人在巴西沿岸从事商业殖民活动，用价格低廉的小商品（玻璃球、小镜子之类）诱使土著砍伐红木，运回欧洲牟利。2.“蔗糖时期”（1550～1700年）。1534年巴西划分成封地后，在大西洋沿岸地区发展农业生产。重点拓殖甘蔗种植园，发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1521年开始在伯南布哥沿海试种甘蔗；1532年在维森特建起第一家制糖厂。1550年以后，甘蔗种植面积在伯南布哥、巴伊亚、里约热内卢等地区不断扩大；制糖厂也越来越多，1580年为120家，1628年达235家，1711年有了528家。甘蔗种植业发展的同时，还发展起了烟草种植业和畜牧业。前者主要产区在巴伊亚、马拉尼翁和帕拉地区；后者主要在南里约格朗德地区。甘蔗和烟草种植园的劳动力起初主要是土著，不久即换成了黑人。劳动制度实行奴隶制。牧场的劳动力主要是混血种人（葡萄牙人同土著混杂的后代）。3.“黄金时期”（1700～1775年）。17世纪末、18世纪初，米纳斯吉拉斯及其他地区发现藏量颇丰的金矿，“淘金热”迅疾兴起，人潮从沿海地区涌向矿山，致使沿海地区农业萧条、人口锐减；同时还从非洲贩进大批黑奴，平均每年有4万之众进入矿区。1700～1801年，黄金总产量达5万阿罗巴（其中3.55万产自米纳斯吉拉斯，其余产自其他地区）。1729年在金矿区还发现了钻石矿，18世纪里产量达300万克拉。4.农业复兴时期。1750年，黄金生产开始呈下降趋势，农业重新受到重视，1775年进入复兴时期，甘蔗、可可、烟草等传统作物大发展，种植地区从伯南布哥、巴伊亚等地区扩展到了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地区。与此同时，这些地区还引种了棉花、小麦、咖啡等新作物。这些传统作物和新作物都是大面积种植的，大多供出口。此外，在一些地区也发展起了供当地人口消费的农作物（如木薯、小麦等）。

根据自然和地理条件以及地区内外的需求，巴西形成了4大经济区，从事专业生产。它们分别是甘蔗种植区、牧区、矿区和林区。甘蔗种植区分布在伯南布哥、巴伊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地区。农业复兴时期，从欧洲等地引进甘蔗优良品种和新式制糖机器，蔗糖产量大幅提高。蔗糖大部分供出口。1790年，出口总额约790643～875000阿罗巴；1807年翻了一番，达到1610201～1720000阿罗巴。牧区分布在南里约格朗德、圣卡塔里纳、巴拉纳、圣保罗等地区，以放牧牛、马为主，生产牛皮、马皮、牛油、牛肉等产品。皮张主要供出口；牛肉、牛脂除供应地区所需外，亦大部分供出口。黄金矿区分布在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马托格罗索、戈亚斯、巴伊亚等地区。林区即热带丛林区，遍布亚马孙河流域。殖民者、移民与土著共同生活，以捕鱼、种植木薯为生，并种植咖啡、可可和采集林间的香子兰（vainilla）、桂皮（canela）、干石竹花苞（clavo）、菝葜（zarzaparrilla）、香树脂等供出口。

巴西农牧业和采矿业蓬勃发展；工业则相对落后。这主要是宗主国葡萄牙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785年，殖民当局下令禁止巴西生产金、银制品和丝、麻、毛织品；只准生产棉布，供奴隶穿用。一直到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至巴西后，阻碍巴西工业的禁令才被废除。

葡萄牙在巴西实行贸易垄断政策，控制着巴西的贸易和航运。但比起西班牙来，控制较松。巴西贸易的自由度比较大；对外贸易主要是葡萄牙商人控制着，区内贸易则多半由殖民者、移民及其后裔掌握。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奴隶的贩运；葡萄牙商人将巴西出产的蔗糖、糖蜜和烟草运到非洲，交换黑人，将其运至巴西出售为奴，并不时走私运进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拉普拉塔地区出售。比起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来，巴西区内商品流通也比较自由、便利。

贸易的开展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陆路运输靠人力和畜力。人力主要是奴隶（土著和黑人）。他们不仅运货，还运人——用吊床、滑竿抬。畜力主要是牛和马。用牛拉车，用马驮驮，组成车队和马帮。水路运输使用土著的独木舟和引进的帆船。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根据宗主国法国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及殖民地的自然条件，主要发展种植园经济，大面积种植甘蔗、棉花、咖啡、可可、香蕉等供出口的作物。种植园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劳动制度为奴隶制。

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法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垄断贸易，禁止其他国家染指。殖民地只能将蔗糖、咖啡、棉花等产品运往法国，换取所需的工业品。1765年以后，殖民地贸易逐步开放，与邻近的荷属、英属安的列斯岛屿及北美大陆有了正常的贸易交往。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荷兰殖民势力1654年被赶出巴西，1664年被赶出北美大陆，只保有了几个安的列斯岛屿（库拉索、阿鲁巴、博内尔等）及圭亚那地区的一部分领地（今苏里南）。殖民地上种植甘蔗和其他热带作物，专供出口。实行奴隶制，役使黑奴从事劳动生产活动。宗主国荷兰倡导海上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竭力鼓励殖民地同其他国家的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殖民地为单一经济体制，发展种植园生产，主要种植甘蔗、咖啡、香蕉、棉花、可可等作物，出口以供英国及其北美大陆殖民地之所需。劳动制度为奴隶制，役使黑奴从事生产、运输活动。

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垄断贸易，殖民地产品只能出口到宗主国及其北美大陆殖民地，进口商品只能来自英国，而且要用英国船只运输。1697年英国成立“海事法庭”，以确保其政策的实施。

17～18世纪里英国占有了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大部分岛屿。这些岛屿均位于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运输的主航道上，而且离英国北美大陆殖民地和西班牙、葡萄牙美洲大陆殖民地及西班牙、法国、荷兰所属的安的列斯岛屿都很近，所以备受宗主国的重视。美国独立后，这些岛屿在政治、经济、战略上的价值对英国更为重要，成了英国在美洲发挥作用、加强国际联系的基地。

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和变革，拉丁美洲经济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完全受制于宗主国市场、欧洲市场和世界市场的需求，定格为围绕宗主国经济发展而运转的“卫星经济”，处在了一种服务性的从属地位。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这一定位，构成了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一大特色，影响着其日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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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贩卖黑奴（巴西）




 [1]
 参见维希利奥·罗埃尔：《殖民时期社会与经济史》（Virgilio Roel，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la Colonial），秘鲁利马1970年版，第101页。


 [2]
 同上书，第108、118～120页。1担等于100磅。


 [3]
 同上书，第31页。


第三章 社会

欧洲及其他地区文明输入拉丁美洲社会后，与土著文明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极富特色。其特色集中体现在社会模式、人口的种族构成和社会阶级结构诸方面。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殖民地是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中心—外围”（或曰“城市—农村”）这样一种格局。这一社会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又产生了全新的种族群体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社会模式的定型

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后即建立殖民点，从事殖民活动。这是西班牙人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采取的重大行动。建立殖民点，集中居住，一是为了有效地占有土地，二是为了有效地占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殖民点就是市镇的雏形；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新兴模式的社会。

16世纪期间，西班牙殖民者先后在安的列斯群岛的众多岛屿和今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巴西除外）建立了上百座市镇，1580年为225座，1630年增至331座。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按其规模之大小分为城市（ciudad）、城镇（villa）和村镇。一些市镇就建立在原先的古代城址上（如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今秘鲁的大城市库斯科。西班牙殖民军入侵时摧毁了原阿兹特克“帝国”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和原印卡帝国的都城库斯科，而后殖民者在原址上兴建了自己的城市），另一些市镇则根据需要择地而建，例如，根据贸易、海运的需要建立了今古巴的哈瓦那、今秘鲁的卡亚俄（Callao）和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紧随矿业和农牧业的发展而兴建的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i）、今阿根廷的图库曼和今墨西哥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和克雷塔罗。这些由西班牙殖民者、移民建立起来的大小市镇，史称“西班牙人市镇”，并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在建立“西班牙人市镇”的同时，还建立了“印第安人市镇”。西班牙殖民当局强制土著“并村归屯”，建立新居民点，目的在于有效地控制和征调土著劳动力，在于有利诱导土著皈依天主教。“印第安人市镇”在法律上是同“西班牙人市镇”平等的，但在社会上是不平等的，要根据“委托监护制”、“征调制”等劳动制度向“西班牙人市镇”提供劳力，从事各种劳动（诸如市政建设、公共工程、农业、矿业、运输等方面的劳动），成了“西班牙人市镇”的“外围”。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了以“西班牙市镇”为“中心”、以“印第安人市镇”为“外围”的市镇体制。

一般说来，“西班牙人市镇”是个比较稳定、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实体；而“印第安人市镇”则是个动荡、变异、不断衰落、解体的实体。不断衰落、解体的原因是人口的减少。由于瘟疫的流行和劳累的过度，土著人口急剧减少，原先人口稠密地区减少的数量尤为惊人。墨西哥中部地区1519年有2500万人，1580年减少到了200万人，到1630年只剩下75万人。秘鲁地区，西班牙殖民军入侵时，土著有900万人；1570年减少到了130万人；到1620年只剩下了67.2万人。
 
[1]

 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后，“印第安人市镇”的土地大面积撂荒，陆续被享有“委托监护权”的殖民者和殖民政府官吏霸占，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地产制度：大庄园。土著劳力由于不堪忍受劳役和人头税的重负，纷纷流入生活和劳动较有保障的庄园，或成为委身事主而摆脱劳役之苦的“农奴”，或成为佃农。进入17世纪，“印第安人市镇”加速解体，大庄园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了“西班牙人市镇”的“外围”。这一“外围”的社会职能已不再是像“印第安人市镇”那样，向“西班牙人市镇”提供劳力，而是提供农牧产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村。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模式随之定型，“城市—农村”这一格局亦随之确立。这一新型的社会模式和格局确立后，不断发展、完善，主导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作。而在这一社会模式和格局孕育、成形、发展的历程中，又形成了新型的人口种族构成和社会阶级结构。

（二）人口种族构成

根据统计，1789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人口为1409.1万，分别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大致分为5个种族集团：土著——印第安人、白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和黑人（参见下页表）。
 
[2]



这一人口种族构成是来自欧洲、非洲及其他文明地区的人口在美洲与土著人口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相互融会的结果。土著——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古代文明的载体，大多生活在农村，主要在大庄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17世纪下半叶，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土著人口停止下降，并逐步回升，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占到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为第一大种族集团。土著已不再是古代文明时期的各个分散的族群，已演变结合成一个新的种族群体“印第安人”，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社会中繁衍生息了。



[image: ]


白人包括西班牙人和克里奥约（criollo）人。西班牙人来自欧洲，多半是西班牙国王派遣的殖民地官员和商人。克里奥约人是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人后裔，通称“土生白人”。白人占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总人口数的1/5左右，多半生活在市镇，构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主导种族集团。西班牙人控制着殖民地的政治；克里奥约人控制着殖民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克里奥约人生在美洲，长在美洲，已扎根在美洲大地上。他们热爱美洲，具有强烈的“美洲情结”。他们已不再是西班牙人，已形成为一个新的种族群体。

黑人来自非洲。他们是被强制移居美洲的。他们被贩运到美洲卖身为奴，主要在种植园劳动，一小部分人在牧场、庄园、矿山上干活和从事家务劳动。他们大多生活在农村。他们来自非洲的不同部族，到美洲后融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新社会，形成了又一个新的种族群体。

16世纪下半叶，曾有数千名亚洲人（包括菲律宾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等）同非洲黑人一样被强制贩卖到美洲为奴。他们从菲律宾上船，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登上美洲大陆，大多留在了墨西哥，一小部分被送到秘鲁的利马。他们一般从事手工劳动和家务劳动。1597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下诏禁止贩卖亚洲人为奴，从而中止了强制亚洲人移民美洲的进程。亚洲人在美洲的人数太少，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种族群体，融入了其他种族群体。

土著、白人、黑人、加上少数亚洲人之间的通婚，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种族群体——混血种人。混血种人又分几个亚种族群体：梅斯蒂索人（mestizo）——土著同白人混血的后代；穆拉托人（mulato）——白人同黑人混血的后代；桑博人（zambo）——土著与黑人混血的后代。混血种人中，桑博人数目较小，通常归入穆拉托人群体。人数较多的是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前者大多生活在城市，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制造活动；后者多半生活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生产活动。1800年左右，混血种人占到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总人口的1/3。
 
[3]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领土辽阔，各地区人口种族构成有所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类别的地区：1.安的列斯岛屿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土著几乎全部消失，只有白人、黑人和混血种人了；又由于这些岛屿和地区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黑人和穆拉托人也就占了人口的大多数。2.新西班牙总督区和秘鲁总督区为古代土著居民定居、人口积聚的地区，新人口种族构成中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种族群体人数最多。据统计，1796年，秘鲁总督区人口约1400万，其中白人（包括西班牙人和克里奥约人）占12％、梅斯蒂索人占23％、印第安人占57％、穆拉托和自由黑人占4％、黑奴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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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初，新西班牙地区人口约600万，其中西班牙人1.5万、克里奥约人110万、混血种人240万、印第安人230万、黑人不足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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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古代土著人口稀少的其他一些地区（如今阿根廷、巴拉圭、智利中部、委内瑞拉西部山区、哥斯达黎加等），以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为主，印第安人、黑人和穆拉托人所占比例极小。人口种族构成的差异极大地影响着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三）社会阶级结构

殖民地社会阶级结构具有浓重的种族色彩。社会上层阶级系由大庄园主、大牧场主、大种植园主、大商人、矿主和纺织工场主等组成。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白人（主要是克里奥约人），另有极少数梅斯蒂索人。殖民政府官吏和土著贵族也属于这一阶级。前者握有行政、司法大权；后者享有西班牙贵族的特权，拥有财富和权势，不纳人头税，协助前者统治土著民众。社会下层阶级系由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他们从事农牧业、矿业生产劳动，从事水陆运输（充当水手、赶牛车、跟骡队或马帮），从事小商小贩活动，从事纺织、成衣制作劳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自由黑人（摆脱了奴隶地位的黑人），另有少数白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还有一个社会中层阶级，系由大庄园上的总管、大种植园上的监工、矿山上的工头、小庄园主、小牧场主、小种植园主、教师、医生、店主、工匠等组成。他们中多半是白人和梅斯蒂索人。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巴西社会模式的孕育、成形和发展不同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社会模式孕育、发展的重心在城市。大庄园主、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矿主、大商人等通常均生活在城市，殖民政府机构也设在城市。因此，城市是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而巴西社会模式的孕育、发展重心则在种植园、牧场和矿山等经济单位。经济单位里不仅有从事某种特定作物种植或矿产开采的活动，还有农牧产品或矿产品加工厂，还有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附属手工业作坊（诸如铁器制造、木工、纺织、制革、成衣等），还有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市镇。可以说，市镇只不过是经济单位的“衍生物”。小城镇完全服务于当地经济单位；大城市和港口城市则成了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种植园主、牧场主、矿主通常生活在各自的经济单位里。他们居住在“大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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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他们在城市里也有住宅，只在进行政治活动或贸易活动时临时歇住一下。因此，巴西社会模式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正好相反，形成了“农村—城市”这样一种格局。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又产生了新型的人口种族构成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人口种族构成

据1798年统计，巴西人口总数约为322万，其中土著25.2万（不包括边境地区的部族）、白人101万、黑人136.1万、混血种人约60万。这一人口种族构成的产生是来自欧洲的白人、非洲的黑人与土著在以经济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里长期共同劳动和生活的结果。

1500年葡萄牙人航行到巴西时，土著人数约为243.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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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沿海地带开辟甘蔗种植园后，强迫土著从事奴隶劳动，引起了土著的强烈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组织武装力量进行镇压，土著中一些人逃往内地；一些人被迫留下在种植园里从事繁重劳动，加上瘟疫流行，死亡率极高，人口不断下降，到1798年只剩下了25.2万人。他们通过婚姻和劳动关系完全融入了巴西的政治、经济秩序，成了一个新型的种族群体。另有80万左右（据1819年统计）的土著生活在内地，与殖民体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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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包括欧洲人和克里奥约人。欧洲人中大多是葡萄牙人，另有少数西班牙人、犹太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克里奥约人是他们在巴西生出的后代。欧洲人中除一些葡萄牙人在殖民政府中供职或从事商业活动，代表宗主国利益外，其他人和克里奥约人一道构成了巴西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主体，控制着巴西的经济、社会和地方上的政治。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巴西的发展和进步共同奋斗，心理、感情上已然趋同。他们认定巴西是“我们的祖国”（见巴西人若泽·若阿金·达·马亚1787年3月给美国驻法国公使的信）。他们不再是来自欧洲各国的欧洲人，而是巴西人了。

黑人来自非洲。他们被强制移居巴西，在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以及家庭服务中从事奴隶劳动，构成了巴西社会劳动力的主体。随着甘蔗种植业和黄金开采业的发展，被贩卖到巴西的黑人逐渐增多：16世纪为3万人；17世纪增加到56万人；18世纪高达200万人。黑奴死亡率极高，据统计，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贩卖进巴西的黑人约700万，19世纪初只剩不足200万；人口的增加多半是由于不断的贩进。他们已不再是非洲诸部落的黑人，到巴西后被融合进了巴西的经济、社会体制，结合成了一个全新的种族群体。这一种族群体可分为两大类：按出生分，一为巴西生黑人，一为非洲生黑人；按法律地位分，一为自由民，一为奴隶。

混血种人由上述三个种族相互混血而成。他们多半是非婚生人。白人同印第安人混血出生者称梅斯蒂索人，或称马梅卢科人（mameluco），亦称卡博克洛人（caboclo）；白人同黑人混血出生者称穆拉托人，或称帕尔多人（pardo）；印第安人同黑人混血出生者称桑博人。沿海地区种植园和矿区劳动力多数是黑人；人口中白人同黑人混血的穆拉托人占多数。内地、亚马孙地区白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卡博克洛人和黑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桑博人较多。

（二）社会阶级结构

巴西是个奴隶制社会，阶级结构层次分明，且带有种族色彩。社会上层阶级（奴隶主阶级）包括大种植园主、大牧场主、大商人和矿主。他们都是白人，其中克里奥约人占多数。他们构成了巴西的权势集团。当然，葡萄牙殖民政权的官吏亦属这一阶级。他们控制着巴西的政治和部分对外贸易。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同克里奥约人形成了相互冲突的集团。社会下层阶级为奴隶阶级，包括黑人和穆拉托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还有一个中层阶级，其成员都是普通自由劳动者。他们是白人平民、梅斯蒂索人、自由黑人和印第安人。他们大多经商、从事手工制造、从事农耕活动。印第安人属于这一阶级，但处于最底层。他们在法律地位上，从1611年起即成了自由人，但仍然从事奴隶劳动，没有什么社会权利。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据统计，1791年海地人口总数为534381人，其中白人30381人、黑奴480000人、自由民（包括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2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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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法属安的列斯岛屿1833年人口总数为238966人，其中白人19288人、黑人174218人、自由民（包括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454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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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多半来自法国，另有少数爱尔兰人、荷兰人和德国人。法国人多半为大、小种植园主，爱尔兰、荷兰人和德国人大多从事技术工作或经商。黑奴来自非洲，为种植园中的主要劳动力，处于社会最底层。少数黑奴获解放后成为自由民。白人同黑人混血出生的穆拉托人大多为自由民。他们多半从事手工制造业、小商小贩活动。

诸岛屿的社会模式与巴西相似。庄园主一般生活在各自的庄园上。建有法国贵族式的“大府第”。建筑风格与法国相同，但宽敞明亮、通风性能好，以适应热带炎热气候。奴隶居住的棚屋建在“大府第”附近。大庄园主通常不居住在岛上，而生活在法国，种植园交由代理人总管。代理人居住在“大府第”里。小庄园主除种植甘蔗外，还种植其他作物（如棉花、可可、咖啡等）。他们使用的奴隶劳动力在20人以下。城市都建在海边。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城市规模很小，只是个贸易站，人口不多。18世纪下半叶，自由民纷纷离开种植园，迁往城市，寻求更宽松的生活、劳动环境。城市人口随之逐渐增多。

法属圭亚那自然条件恶劣，法国人一般不愿移居其间。18世纪末，那儿成了法国政府安置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地。沿海地带开辟为甘蔗种植园，使用黑奴劳动。土著逃至内地深山老林，人数不详。人口中除少数白人外，绝大多数是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总人口数估计约万余人。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据统计，荷属安的列斯岛屿1833年总人口数为5.6万人，其中白人0.6万、黑人5万。白人来自荷兰，多半为甘蔗种植园主和商人，集中生活在港口城市。黑人来自非洲，在种植园从事奴隶劳动。社会阶级比较简单，由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构成。

今苏里南地区的人口种族构成比较复杂，除白人和黑人外，还有一个黑白混血种人群体。他们多半从事手工制造业、小商小贩活动。白人以荷兰人为主，另有一些葡萄牙人和犹太人。荷兰人多半经营种植园；葡萄牙人和犹太人大多经商。黑人在甘蔗种植园中从事奴隶劳动。一些奴隶不堪忍受非人待遇，成群逃进内地丛林，建立自主村寨。他们成了一支独立的黑人群体，通称为“丛林黑人”（bosheger）。1780年，荷兰殖民当局承认他们为自由民。“丛林黑人”生活在内陆，约占总人口的10％；另外90％的人口集中生活在沿海地区。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据统计，1833年英属安的列斯岛屿人口总数为659146人，其中白人40938人、黑人546161人、自由民（包括黑白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72047人。
 
[11]

 同法属、荷属安的列斯岛屿一样，这一人口种族构成是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力的结果。荷属安的列斯岛屿白人与黑人的比例为0.12∶1；法属安的列斯岛屿为0.11∶1；而英属安的列斯岛屿仅为0.075∶1。白人以英国人为主，另有少数爱尔兰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白人以所占土地面积之大小和拥有奴隶数目之多寡分为不同阶层。占地10英亩以上、拥有10个以上黑奴者，为种植园主。他们拥有当地的选举权。大种植园主通常生活在英国，种植园交给代理人总管。中、小庄园主一般生活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占地10英亩以下，拥有10个以下黑奴者，为小土地占有者。他们属于自由民阶级，没有选举权。少数无地白人生活在市镇上，靠打零工为生。白人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契约劳工”。他们根据契约，卖身为奴，在某个种植园主的土地上劳动3～5年；期满后成为无地白人。他们通常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市镇通常建在海边，起初只是贸易口岸；随着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和无地白人的增多，市镇不断扩大。商人通常生活在市镇。种植园主和商人构成了殖民地社会的上层阶级。社会的下层阶级为黑奴、“契约劳工”、无地白人、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民（黑白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中有少数人成了种植园主。但他们大多流入城市，从事手工制造业和城乡贸易活动。

今圭亚那地区1814年始成为英国殖民地。原为荷兰殖民地。沿海地区辟为甘蔗种植园。土著逃至内地深山丛林。1658年荷兰殖民者从非洲贩运黑人为奴，到种植园劳动。到1770年，黑奴达1.4万人，而白人只有350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继续经营种植园，不断贩进黑奴从事生产劳动。1833年黑奴达8.5万人。人口中除黑人、白人外，还有一个黑白混血种人群体。与美洲其他殖民地一样，人口种族群体与社会阶级有着惊人的一致。白人大多是庄园主（或其代理人）和商人，构成殖民地社会的上层阶级，控制着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黑奴构成社会下层阶级。黑白混血种人为自由民，多半生活在城市，从事手工制造业和小商小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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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道院（1540年建、银匠式正面、墨西哥阿科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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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 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随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及英国殖民势力进入美洲后，首要任务是改变土著的信仰，诱导他们皈依天主教、基督教，在思想、精神上对他们加以控制，以巩固殖民统治和扩展基督教世界。在与土著的接触中，为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天主教、基督教入乡随俗，与土著传统习俗融合，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嬗变。而由于教派的不同以及土著社会、文化的差异，天主教、基督教在美洲各地区的嬗变状况亦不相同。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西班牙国教为天主教。西班牙国王只准天主教在其美洲殖民地传播，严禁其他教派（如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传入。他要确保美洲殖民地信仰的纯洁和一统。显然，他的用意并非如此，而是着眼于政治：确保殖民地的巩固，力防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势力的染指。

天主教传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后具有了三重职能：宗教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宗教职能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西班牙市镇照顾殖民者、移民及其后裔（包括克里奥约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宗教生活；另一方面在印第安人市镇、村落传教布道，劝诱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而后照顾他们的宗教生活。政治职能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有关殖民问题（诸如战争、和平、奴隶制、传教方式、征收赋税等问题）向国王和殖民当局提出看法和建议；另一方面直接进行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活动。教会（主要是耶稣会）在人口稀少、土著文化发展程度较低、殖民当局难以控制的边远地区（如今墨西哥北部、巴拉圭东部、阿根廷东北部等地区）建立传教区，诱使狩猎、采集的游动的土著族群定居下来，为西班牙国王扩充领土，巩固殖民统治。社会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1.举办慈善事业。创办收容所、孤儿院、育婴堂、医院等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17世纪建立了一新型济贫教团“贝特莱米塔会”（Betlemita），专门从事救护印第安入的工作；2.保护印第安人。上书西班牙国王，要求立法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同时不断揭露殖民者剥削、奴役印第安人的暴行；3.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活动，特别是向印第安人传授知识和生产技能。

天主教在与土著社会、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出现了“本土化”倾向，形成了当地的特殊的崇敬、礼拜对象。在今墨西哥地区，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虔诚地礼拜他们的保护神“瓜达卢佩圣母”（la Virgen de Guadalupe），并为她专门修建了教堂。今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等地区均有专门供奉瓜达卢佩圣母的教堂。今哥伦比亚还建有专门供奉“奇金基拉圣母”（la Virgen de Chiquinquirá）的教堂。今秘鲁和委内瑞拉也建有同样的教堂。当地的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只礼拜奇金基拉圣母。而今玻利维亚地区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又十分虔诚地崇敬、礼拜“科帕卡巴纳圣母”（la Virgen de Copacabana），并修建有专门的教堂。在今秘鲁和委内瑞拉也建有供奉她的教堂，供当地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约人礼拜。

天主教的“本土化”还表现在对拉丁美洲古代文明传统的继承方面。印卡帝国时期“太阳神”拥有一份土地。天主教会将其占为已有，承继了“太阳神”享有的特权。

天主教在美洲殖民地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一些印第安人成了教士。他们构成了教会的下层。高级教职绝大部分由西班牙人担任，殖民统治时期有769名主教，其中只有100来人是克里奥约人。西班牙人构成了教会上层的主体。他们维护宗主国的利益，与教会下层的矛盾不断加深。到18世纪下半叶，美洲出生的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学习、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宣传“理性”“、正义”“、自由”“、平等”和“人权”，明确提出“美洲人”“、祖国”这样一些新概念，主张独立、自主。他们对殖民地民众民族意识的形成和独立运动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例如，秘鲁的耶稣会士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多·伊·古斯曼是积极鼓吹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先驱者之一。今墨西哥地区的米格尔·伊达尔戈、今萨尔瓦多地区的何塞·马蒂亚斯·德尔加多等教士还积极参加了领导民众争取独立的实际斗争。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葡萄牙的国教也是天主教。葡萄牙国王同样不让其他教派（如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进入巴西。他这样做的政治目的尤为明显，因为法国和荷兰从16世纪初起不断在巴西沿海活动，力图在巴西建立自己的殖民地。然而，他对天主教徒进入巴西的控制没有西班牙国王那样严格。西班牙国王不准皈依天主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移居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葡萄牙国王规定，只要是天主教徒都可以前往巴西。

同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一样，天主教在巴西的传播也是由教团主持的。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活动的教团主要是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圣奥古斯丁会、施恩会和耶稣会。在巴西活动的教团主要是圣方济各会、耶稣会、加尔默罗会和本笃会。由于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政权较弱，各教团（特别是耶稣会）的作用比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上活动的教团要大得多。它们的作用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方面。政治上，它们建立传教区，诱使印第安人集中定居，以对所占领土加以实际控制；组织、武装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抗击法国、荷兰殖民势力的渗透；反对殖民奴役印第安人，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致沦为奴隶。经济上，它们在沿海和内地都占有大片土地，经营着庄园、种植园和牧场；并从事贸易、信贷活动，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实体；它们又是黑奴制的积极鼓吹者，不光在自己的庄园、种植园和牧场上使用黑奴劳动力，而且还参加奴隶贸易活动。社会上，它们创办慈善机构（诸如孤儿院、医院、女修道院、殡仪馆等）；开办学校，培训印第安儿童。宗教上，努力宣讲福音，诱使印第安人皈依天主教，指导他们的宗教生活。

天主教在巴西的“本土化”比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显得更深刻，可以说几近发生了“异化”。大种植园主的宗教生活不在市镇上的大教堂，而在自家“大府第”的小教堂。巴西人受了印第安人信仰的影响，对圣徒的崇敬注入了一种亲情，对他们的礼拜犹如对自己祖先的礼拜。兄弟会、教友会等团体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这些团体带有深深的阶级和种族烙印。分别组建有“白人教友会”、“黑人和穆拉托人教友会”和“印第安人教友会”。天主教和非洲信仰（如坎东布莱教〔Candomblé〕）及土著信仰同时存在。这表现在圣像的画像、舞蹈、教友会的组成、宗教游行等方面。巴西人有个特殊的崇敬、礼拜对象：圣安东尼奥·德·利斯博阿（San Antorio de lisboa）。他是婚约的守护神。而黑人和穆拉托人还有自己崇敬、礼拜的圣徒贝内迪托（São Benedito）和圣女埃菲赫尼亚（Santa Efigenia）。

1744年，教会发现一些教士参加了共济会。他们接受了欧洲启蒙思想，主张“自由”、“平等”和“人权”，开始反对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谋求巴西的独立。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法国国教亦为天主教。法国国王同样派遣教团到美洲殖民地活动。它们是多明我会、耶稣会和圣方济各会。它们的政治职能有限，必须在殖民当局的控制下活动。因此，它们专注于指导白人的宗教生活和在黑人中从事传教布道活动。

法国美洲殖民地上宗教信仰比较自由，不禁止新教教徒和犹太教徒进入，并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做自己的礼拜。与此同时，亦不强制黑人放弃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的信仰（如海地黑人信仰的伏都教〔Voodoo〕）与天主教共存。而天主教堂也对不同种族的教徒开放。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荷兰国教为新教。宗教信仰自由是荷兰美洲殖民地的一个特征。在安的列斯岛屿上活动的主要是卡尔文教派和犹太教。它们和平共处，指导各自教民的宗教生活。在今苏里南的土著中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是摩拉维亚教派和天主教。它们充分发挥其宗教、社会职能，开办学校，培训土著，教授基督教教义、手工制作和实用技艺。与此同时，黑人的信仰也受到尊重。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16世纪30年代，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英国国王成为宗教领袖。安的列斯岛屿和今圭亚那宗教信仰自由，卡尔文教派、圣公会、公谊会、犹太教、天主教等都在活动。它们大多注重白人的宗教生活，对在黑人中传教布道、劝诱他们皈依基督教不那么感兴趣。因此，非洲部落的信仰得以生存、流传，在同基督教各教派的接触中又融进了某些基督教成分，嬗变出了一些新型的宗教礼仪。黑人修建自己的教堂，供奉、礼拜自己的保护圣徒，用非洲土语或克里奥约语（一种英语、西班牙语和非洲土语的混合语）诵经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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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化

欧洲殖民者和移民不断从欧洲吸收文化营养，将欧洲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与此同时，他们又注重适应全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他们成了欧洲文化的传播者和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继承者。他们体现了欧洲文化和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融合。而土著在竭力维护、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他们同样体现了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拉丁美洲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合，再加上非洲和亚洲文化的滋润，从而孕育、产生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拉丁美洲新型文化。

欧洲文化源自古希腊、古罗马。它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的发展具有了当地的特色，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来自这些不同欧洲国家的殖民者和移民所吸收、移植的欧洲文化只能是他们自己祖国、出生地的文化表现形式和内容。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美洲殖民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亦不尽相同，再加上所受到的非洲和亚洲文化影响的不同，各殖民地则形成了具有其自身特征的文化。这特征反映在教育、语言、科学、文学、艺术（包括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等）诸方面。

一、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从整体上看，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是土著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为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为新型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土著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新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西班牙殖民者和移民（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在同土著文化的接触中有意无意地或好意歹意地表现出了某种亲和性。这大大推动了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促进了新型文化的形成。而新型文化的发展又得益于市镇的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别是矿业经济）的发展和天主教会的努力。市镇构成了吸引、传播欧洲文化的中心和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交融的中心。经济的发展为新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天主教会传教士积极移植西班牙文化，开办学校、设立图书馆、引进印刷机，传播欧洲文化；他们又对土著历史和文化、习俗、语言进行深入研究，为承继拉丁美洲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特殊贡献；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新型文化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新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穆斯林建筑风格（亦称穆德哈尔〔m ud é jar〕风格）、中国建筑材料、非洲音乐和舞蹈、荷兰的哲学思想（如伊拉斯谟学说）、意大利的绘画和文学、法国的启蒙思想和文学、美国的政治思想和独立意识等，不仅丰富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新型文化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并影响了殖民地政治、社会发展的进程，独立运动的兴起。异域文化大多是通过宗主国西班牙传入的，也有的是殖民地之间传播的（如中国文化是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传到墨西哥、秘鲁等地的）；有的是直接传入的（如走私贸易在输入商品的同时也流入了一批书籍，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和美国的独立意识）。

从事文化活动、艺术创作的，不仅有西班牙人和少数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如来自中欧的传教士和意大利的工程师安东内利），还有克里奥约人（如胡安·鲁易斯·德·阿拉尔孔，诗人、戏剧家；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诗人、戏剧家、散文家）、梅斯蒂索人（如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历史学家、文学家）、印第安人（如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历史学家）、黑人和穆拉托人。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在拉丁文学习、植物学研究和建筑、雕塑等方面成就突出；黑人和穆拉托人在音乐、舞蹈方面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华。

（一）语言

欧洲文化的传播、土著文化的继承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文化的移植，都需要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语言。诸文化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独特的语言现象：1.通用卡斯蒂利亚语（通称西班牙语）。西班牙国内各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来自西班牙各地区的殖民者和移民搁置本地区的方言，统一使用卡斯蒂利亚方言。殖民地在语言方面出现了比宗主国还统一的现象。2.土著语言的统一和推广。阿兹特克“帝国”通用纳瓦语（nahua）；印卡帝国时期通用克丘亚语。西班牙殖民当局和教会将这两种使用范围较广、使用人口较多的语言作为“普通话”，在殖民地内推广。墨西哥和中美洲普遍使用纳瓦语；南美洲则普遍使用克丘亚语。3.双语制的形成。在人口聚居密度较大的地区（如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在某些土著语言（如纳瓦语、克丘亚语等）使用的范围较广的地区和在市镇—农村社会结构比较严密的地区（如巴拉圭），逐渐形成了双语制，西班牙语和土著语言同时存在，同时使用。尤卡坦通行西班牙语和玛雅语；巴拉圭通行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纳瓦语和西班牙语同时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存在、通用；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同时在南美洲存在、通用。4.两种语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词汇、语音、书写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西班牙语吸收了土著语言中有关动植物（如el tomate：西红柿、el cacao：可可树、el guajolote：火鸡等）、服装（如huipil：墨西哥土著妇女穿的无袖衫、tipoy：巴拉圭土著妇女穿的无袖长袍等）以及生活、生产方面的专门术语（如tlapalería：墨西哥的颜料油漆店、木瓦工用具店；huaira：一种秘鲁式的炼银炉等），大大扩充了词汇量。而土著语言则吸收了西班牙语中有关动植物、科学技术、数量、宗教观念和一些抽象思维的词语，不仅丰富了词汇量，而且在书写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西班牙语语音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将“C”和“Z”读作“S”。而整个语调又较之宗主国的西班牙语柔和。

（二）教育

上述语言现象的形成与教育密不可分。殖民地的教育分为两大部分：语言教育和知识教育。根据欧洲传统，负责教育的是教会和传教士。

语言教育的对象：一为印第安人，一为白人。向印第安人教授西班牙语；向白人教授土著语言。教育的目的在于：一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二培养传教士，到土著人口中传教布道。教育的方式：开办专门学习班、培训班或学校，集中培训土著酋长、贵族及其子嗣。结业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市镇和村落，对当地土著传授西班牙语。与此同时，传教士亦负责教授土著西班牙语。传教士在教授西班牙语的同时，也积极学习、研究土著语言。为了推广土著语言（如纳瓦语、克丘亚语）和培训传教士，他们编纂了土著语言—西班牙语词典，用土著语言编写了教科书，开办土著语言学习班，教授土著语言；在学院、大学和修道院里开设土著语言课程，学习、研究土著语言。

知识教育：分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区。城市教育为学校教育，由教会负责；农村教育由传教士负责。

学校教育早在1505年即已开始。那一年，圣方济各会在圣多明各城开办了殖民地上的第一所学院，教育的对象是西班牙人子嗣和土著子嗣。1523年，在今墨西哥城创办圣弗朗西斯科学院，招收土著子嗣，教授宗教、音乐、绘画、雕刻、拉丁文等课程。1536年又在印第安人市镇特拉尔特洛尔科开办皇家圣克鲁斯学院，尔后在秘鲁开办了库斯科酋长学校，专门培训土著酋长，教授宗教、行政、拉丁文、土著医药等课程。与此同时，各市镇都建立了小学和中学，有市镇公立学校，也有私立学校。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和殖民者及移民的增多，殖民地开始创办大学。第一所大学圣托马斯·德·阿基诺大学1538年创办于圣多明各城。在16、17、18三个世纪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先后创办了26所大学。比较著名的大学是16世纪建立的圣托马斯·德·阿基诺大学、墨西哥大学和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17世纪建立的基多的圣格雷戈里奥·马格诺大学、今玻利维亚的圣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大学、今阿根廷科尔多瓦的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大学，18世纪建立的今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圣罗莎大学、哈瓦那的圣赫罗尼莫大学。各大学设4个系：艺术系、法律系、神学系和医学系。除医学系外，全部用拉丁语授课。在土著人口众多的地区（如今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秘鲁），大学里还专门开设土著语言课。

除大学外，还有许多神学院。这些神学院往往先于大学引进欧洲现代哲学思想（如启蒙思想）。18世纪下半叶，创办了一些新型学校、植物园地和图书馆。在今墨西哥，1768年创办医科学校、1783年创办美术学校、1788年建立墨西哥植物园、1792年创办墨西哥矿业学校；在危地马拉，1796年开设危地马拉自然史博物馆和危地马拉植物园，1797年创办美术学校；在今哥伦比亚，1782年创办波哥大植物园、兴建植物学图书馆，1799年创办波哥大天文台；在今阿根廷，1799年创办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这些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为主，用西班牙语教学，培养了一代重实践、重自然、重“理性”的新人。他们大多是克里奥约人和梅斯蒂索人，还有少数印第安人。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更深刻地了解、认识了自己的家园，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大大促进了自身民族意识的升华，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独立运动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

除学校外，还建立、创办了其他类型的文化教育机构，诸如图书馆、印刷厂、报馆等。教会、大学、修道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收藏有欧洲传统的经院哲学书籍、描述美洲事物的书籍和一些天主教会允许进口和收藏的文化、文学、科学知识图书。还有一些私人图书馆，收藏有教会禁止的图书（如英、法等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印刷厂早在1539年即在墨西哥开办；1583年在秘鲁利马开办了第二家印刷厂；17、18世纪里，各大中城市均有了印刷厂。印刷的内容包括宗教、医药、兽医学、法律、文学、地理、历史等。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纸出现在17世纪。1600年以前只在墨西哥和秘鲁有种小报，仅刊载欧洲新闻。1667年出版、发行了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墨西哥报》，但还是不定期，一直到1722年才定期发行。1743年，秘鲁创办、发行《利马报》。18世纪末、19世纪初，办报风掀起，许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报纸，诸如《经贸知识日报》（秘鲁利马）、《墨西哥日报》、《基多文化最新消息》、《秘鲁信使报》、《新格拉纳达周报》、《加拉加斯学报》、《智利晨报》、《哈瓦那报》、《布宜诺斯艾利斯报》、《危地马拉报》等。这些报纸的口号是“进步”，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和有关矿业、农业、工业、牧业、艺术、文学、宗教知识和新观点。

（三）科学

在造就交流工具——语言和发展教育的同时，开展了对新大陆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学科，促进了一些学科的发展。人种学、语言学、历史学、地图学、地理学、植物学、矿物学、医药学等学科尤为突出。

人种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土著及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传教士对土著及其语言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关于土著研究的杰出著作有圣方济各会士托里比奥·德·贝纳文特著的《新西班牙印第安人史》（1541年出版），叙述了土著的习俗和信仰；迭戈·德·兰达主教著的《尤卡坦记事》（约1560年出版），记述了玛雅人的习俗和文化（特别是象形文字）。关于语言研究的代表作有《西班牙语—墨西哥语词典》（圣方济各会士阿隆索·德·莫利纳编，1571年出版）、《克丘亚语词典》（圣方济各会士多明戈·德·圣托马斯编，1586年出版）、《艾马拉语语法和应用》（卢道维科·贝托尼奥编）、《瓜拉尼语词汇和应用》（耶稣会士安东尼奥·鲁易斯·德·门多萨编，1640年出版）。著名历史学家有以埃尔南多·阿尔瓦拉多·特索索莫克（约1520年～约1600年）和埃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约1568年～约1648年）为代表的印第安人、以加西拉索·德·拉维加（1539～1616年）为代表的梅斯蒂索人和以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克拉维赫罗（1731～1787年）和胡安·德·贝拉斯科（1727～1792年）为代表的克里奥约人。特索索莫克著有《墨西哥纪年》；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著有《奇奇梅卡史》；拉维加的代表作为《秘鲁历史实录》（亦译《王家述评》）。这三部史书分别详细叙述了墨西哥和秘鲁地区的古代文明和被西班牙征服、殖民的过程。克拉维赫罗的代表作是《墨西哥古代史》，以丰富的史料叙述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过程。贝拉斯科的主要著作是《南美洲基多王国史》，以详尽的史料记录了西班牙征服、统治厄瓜多尔地区的历史，并叙述了当地土著被征服前的社会状况。

历史学还有两大主题：一为自然史，一为殖民统治史。自然史的内容包括殖民地的动植物、自然风光、地理环境等，主要著作有《西印度自然史》（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埃多著，1535年出版）、《西印度自然和伦理史》（何塞·德·阿科斯塔著，1590年出版）、《西印度探秘》（胡安·德·卡德纳斯著，1591年出版）。殖民统治史是根据殖民政府记录的市镇建设、行政、军事大事记编写的“纪年史”。

哥伦布及其随后的一大批探险者、征服者和殖民者在美洲活动的过程中，写下了无数的“日记”、“报告”和“信件”，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为航海学、地理学、地图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药学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出版了一批新书。著名的新书有迭戈·里维罗的《地图集》（1529年出版）、佩德罗·德·梅迪纳的《航海技艺》（1545年出版）、萨拉戈萨的《西印度通史》（1552年出版）、奥古斯丁·德·萨拉特的《秘鲁发现征服史》（1555年出版）——这两部史书中主要记述了美洲的自然、地理风貌——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的《新西班牙药典》（1628年出版）。18世纪，科学研究再掀高潮，天文、地理和植物等学科特别受重视。出现了一批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突出的有华金·贝拉斯克斯·德·卡德纳斯·伊·莱昂（1732～1786年）、安东尼奥·莱昂·伊·加马（1735～1802年）、安东尼奥·德·阿尔塞多（1735～1812年）、何塞·马里亚诺·莫西诺（约1750～1821年）、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1771～1816年）。他们重实践、重研究、重应用。安东尼奥·德阿尔塞多的《美洲地理—历史词典》（6卷本，1786～1789年出版）影响最广最大，1812～1815年在伦敦出了英文版。

16世纪的研究者、著作者多为西班牙人。他们的目的在于了解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以便更好地征服、殖民、使土著西班牙化、巩固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18世纪的研究者、著作者多为克里奥约人。他们的目的在于认识家园、了解当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以增强本土意识、促进经济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目学的发展。1753年，由胡安·何塞·德·埃基亚拉·伊·埃古伦编纂、出版了《墨西哥图书目录》，收集了自16世纪以来的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约人的著作，向世人展示了墨西哥美洲人的智慧和文化成就。

（四）文学

与科学研究同步发展的是文学创作。哥伦布及其随后的一大批探险者、征服者和殖民者留下的无数“日记”、“报告”和“信件”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他们对新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的描绘又极具文学价值。而他们中的一些作家、诗人更创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史诗。最具影响的是诗人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年）创作的叙事长诗《阿劳坎之战》（La Araucana）。诗中描写并赞扬了今智利地区的土著阿劳坎人抗击西班牙殖民军的入侵、捍卫家园的英勇斗争。这是以美洲题材创作出的第一部文学作品。16、17世纪，一批西班牙作家移居美洲，从事创作活动。他们中最杰出的是小说家马特奥·阿莱曼（1547～约1609年），其代表作为《流浪汉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生平事迹》（1599～1602年出版）。

15世纪末、16世纪上半叶，文学的主题是征服、开拓疆土。作家都是西班牙人。16世纪下半叶，殖民地进入发展阶段，社会趋于稳定，以矿业为中心的经济日益繁荣。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1.以美洲人为主的创作群体的诞生；2.美洲意识的形成；3.语言风格上多种族成分的混合。16世纪中叶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美洲出生的作家。他们中有的是殖民者和移民的后裔，有的是梅斯蒂索人。梅斯蒂索人加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秘鲁历史实录》不仅是部历史著作。作者对印卡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的叙述、特别是他那流畅的文体和作为混血种人的一种特殊的怀乡的感情色彩，使作品极具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因此，《秘鲁历史实录》通常又被视为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克里奥约人中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家。他们的成就体现在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上。17世纪中叶以前的作品主要是颂扬殖民者的伟业、建设成就和奢侈生活。宫廷式的诗作代替了史诗。典型的诗作有佩德罗·德·奥尼亚（1570～约1643年）的叙事长诗《被征服的阿劳科》（1596年出版）——作者与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大唱反调，歪曲历史，颂扬征服者，蔑视印第安人和土著文化；贝纳尔多·德·巴尔布埃纳（约1562～1627年）的《墨西哥的辉煌》——诗中反映了墨西哥城的繁盛景象和克里奥约人的轻浮、奢华生活。成就卓著的戏剧家是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约1580～1639年）。他是17世纪西班牙语四大剧作家之一，曾创作20余部喜剧，代表作为《可疑的真理》。他宣传传统道德：尊严、忠诚、感恩、爱他人。他的戏剧风格不同于西班牙的戏剧，总带有一种乡愁，比较含蓄。17世纪中叶以后，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美洲情结不断显现，赞美美洲的河山，同情印第安人，谴责殖民统治。文风大显巴洛克色彩。诗歌成就最为杰出的，当推卡洛斯·德·西古恩萨·伊·贡戈拉（1645～1700年）和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1651～1695年）。前者是个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家，撰写有考古学、历史学、数学、应用科学、天文学、地理学和人种学等学科的专著。文学才华出众，诗歌代表作有《西印度之春》（1662年出版）和《克雷塔罗的荣耀》（1668年出版）。这些诗作“对文学中奇异的美洲意识——一种基督教的虔诚、偶像崇拜者的神话和爱国热忱相混合的意识——作出了新贡献”。
 
[1]

 修女同样是个多才多艺的著作家。她在哲学和神学上学识渊博，诗歌、音乐著作颇丰，文风纤巧、犀利，语言精美，感情真挚，有一部长诗《初梦》和三部诗集《卡斯塔利达的洪流》、《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著作第二卷》和《墨西哥的凤凰和第十个缪斯的遗作和声誉》，多以爱情、劝诫为内容，以民谣（villanci co）为形式，以殖民地社会为背景，使用了印第安人和黑人所讲的通俗语言。“因此，她的诗歌创作反映了墨西哥多种族社会的全部文化现象。”
 
[2]

 这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在戏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戏剧创作成就杰出者是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和梅斯蒂索人胡安·德·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1632～1688年）。修女的代表作有喜剧《家庭的责任》、《爱情是个大迷宫》和宗教剧《约瑟的牧杖》。她的这些作品和今墨西哥地区其他剧作者的作品里均融进了印第安人的音乐和舞蹈。埃斯皮诺萨的代表作为宗教寓言短剧《回头浪子》。他的一些剧作都是用克丘亚语写成的，融入了土著人物和故事。18世纪文学的美洲情结愈显厚重。拉法埃尔·兰迪法尔（1731～1793年）的长诗《墨西哥乡村》（1781年出版）最具代表性。作者是名耶稣会士，1767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驱逐流亡意大利。长诗描绘了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地区的风土人情，充满了作者对故土的眷念、热爱之情。18世纪末，殖民地各地区创办了“文学沙龙”或“读书会”。人们争相阅读埃尔西利亚的《阿劳坎之战》和拉维加的《秘鲁历史实录》，以自己拥有如此美好的历史而备感自豪，民族意识不断提高。

（五）音乐、舞蹈

与文学发展相关联的是音乐和舞蹈的发展。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音乐和舞蹈有三大源头：西班牙、美洲和非洲。源自三地的音乐和舞蹈融为一体，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殖民地音乐和舞蹈。从西班牙传入的乐器有多种管乐器和弦乐器（诸如横笛、小号、长号、竖笛、竖琴、风琴、小提琴、吉他等），得到普及的是吉他和竖琴；吉他成了印第安人最喜爱的乐器。从西班牙传入的音乐以宗教音乐为主。宗教音乐是天主教会传教布道的一个绝妙工具。教会为了传授宗教音乐，特地创办音乐学校，培训印第安人。学校除教授音乐外，还教授乐器制作和演奏，培养出了一批作曲家和乐师。16、17世纪，创作了一种复调、多声部的音乐，用土著语言作词，编写赞美诗，曲调中融入了土著祭祀歌曲的旋律。这类音乐主要在教堂里演唱。教堂里的乐师不仅有白人（主要是克里奥约人），还有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唱诗班多半由土著儿童组成。有印第安人乐队和黑人乐队。它们不仅参加宗教典礼活动，还在市镇举行公开音乐会。音乐会除演奏宗教乐曲外，还演奏世俗音乐。世俗音乐取材民间，多半是爱情和幸福的表达，以一种“民谣”最为流行。安的列斯岛屿，（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各等）上的音乐还融入了非洲音乐成分，以其节奏明快和曲尾迭句、重复见长，旋律优美。非洲鼓敲击起来，激扬高亢，与印第安人音乐曲调的幽婉凄清风格迥异。

天主教会举行宗教典礼时，演奏乐曲，有印第安人随舞。土著古代宗教祭祀时都有舞蹈。天主教会承继了土著的这一文化传统。土著不但继续跳自己的传统舞蹈，戴传统的假面具，穿传统的和欧洲传入的服装；他们还同克里奥约人、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一道学会了跳从西班牙和非洲移植到美洲的舞蹈。美洲传统舞蹈、西班牙舞蹈和非洲舞蹈很快就融合产生了新形式的舞蹈：加永巴舞（La gayumba）、桑巴拉霍舞（el zambaLajo）、查科纳舞（La chacona）、科里多舞（el corrido）、哈拉贝舞（el jarabe）、几内奥舞（el guineo）、内格罗舞（el negro）、内格里托舞（el negrito）等。前五种舞蹈受西班牙舞蹈和美洲土著舞蹈的影响较大；后三种则受非洲舞的影响大。17、18世纪，所有这些新形式的舞蹈都成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民间舞蹈，各种族的人都喜欢跳；有的舞蹈（如查科纳舞、科里多舞等）还传到了西班牙。

（六）造型艺术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造型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特别引人注目。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其风格的多样，二是由于风格的创新。

造型艺术包括建筑、雕塑和绘画。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雕塑和绘画多与建筑融为一体，独立的形式不多。而建筑又以宗教建筑物为主，雕塑和绘画的形式和内容亦与宗教密不可分。

宗教建筑物包括大教堂、小教堂、修道院，遍布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市镇和农村。16、17、18三个世纪里，仅教堂就建了7万余座，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市建有32座教堂和10座修道院。教堂、修道院的建筑风格移植自西班牙，式样繁多。16世纪以哥特式为主，兼有伊萨贝尔风格（女王伊萨贝尔时期的建筑式样）、穆德哈尔式（罗马式、哥特式和阿拉伯式融合一体的式样）、“银匠式”（用银丝嵌镶成的花饰，犹如银匠的手艺，故名）和古典主义。17世纪以巴罗克式为主，装饰繁杂浮华。世界八大著名巴罗克式建筑有4座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它们是墨西哥大教堂的礼拜堂、特波索特兰的耶稣会学院、克雷塔罗的圣罗莎修道院和特斯科的圣塞巴斯蒂安·德·圣普里斯卡教堂。18世纪下半叶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反对过分装饰，追求理性、规范和线条的完美。其代表作有塞拉亚卡门教堂、危地马拉大教堂、波哥大大教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这些风格、样式传入美洲后有了嬗变。建筑的布局和结构都不同于西班牙同类的建筑。修道院大多由一加固的教堂、宽阔的庭院、小礼拜堂、休息室、起居室、游廊和果园组成。四周筑有围墙。教堂由一中殿及一后殿或侧廊组成。除了布局和结构的变化外，在装饰上也发生了变化。18世纪上半叶，巴罗克式发展成了超巴罗克式：建筑物的正面饰有附件，形成一种“动感”；大线条、装饰纷繁、建筑趋于艺术化；大量使用多彩瓷砖装饰墙壁。装饰的变化还表现在对土著和中国文化成分的融合上。中国的瓷砖、瓷片、瓷盘等被镶嵌在墙壁、柱子上；屏风上还有一些中国式的雕花。土著古代建筑物上常用的装饰图案大量使用在教堂的装饰上。这方面的杰作是今秘鲁阿雷基帕的耶稣会教堂。该教堂建于1698年，饰物中有葡萄藤、太阳神、月亮神等图像。今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等地区的教堂装饰了一些美洲的动物（如骆马、羊驼、美洲豹、鹦鹉等）和植物、花卉形象。今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地区的教堂正门上饰有印第安人面庞的小天使、演奏土著乐器的仙女、穿“彭丘”（el poncho，一种斗篷：状如一块长方形毛毯，中间开有套头的口子）的天使等。这类建筑物被称之为“梅斯蒂索”建筑。它们的设计师大多是梅斯蒂索人或克里奥约人；建筑工人是印第安人。他们将美洲古代文化成分融入建筑物中是十分自然的。建筑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因袭了古代建筑的习俗。例如，秘鲁沿海一带多应用砖坯、芦苇、粘土筑墙，木料盖顶；内地山区则多用石材，不仅用石块垒墙，还用石板压顶。

除宗教建筑外，殖民政府大厦、达官富豪府第等建筑物也引人注目。这类建筑没有宗教建筑那样宏伟壮观，却也不失富丽堂皇，且洒脱轻盈。这一特征并不表现在外貌上，而是表现在内部的装饰上。内部装饰尽显多种文化融合的风格。门楣和天花板上都有雕花，突显阿拉伯和中国风格；墙壁上挂有中国的丝绸织物；大厅里摆放着中国瓷器制品。

雕塑和绘画是建筑物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品显露风采。石刻、木雕、泥塑、绘画主题以宗教内容为主，圣像、圣母像、圣徒像、大主教像、主教像、加上动植物形象，装饰着教堂的正面、顶部、墙壁、柱子、飞檐、圣坛、圣坛后面的屏风、布道坛、壁龛、唱诗班的长排座椅、教士座椅等。非宗教题材的雕塑很少，一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创作人物雕像，其代表作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骑马雕像（1803年创作）。非宗教题材的绘画比较多，有印卡帝国的王公贵族和西班牙殖民总督的人物画像，还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动植物形象画。雕塑师和画师大多是克里奥约人和梅斯蒂索人，还有一些印第安人。他们的技艺以临摹为主，创新不多，表现的风格移植自西班牙，以穆德哈尔式、巴罗克式和意大利式为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们在上漆、着色上采用了中国的描金、配色技艺。

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

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相比，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巴西地区的土著古代文化欠发达，遗产稀少，对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不那么大。新文化的主要成分是从宗主国移植过来的欧洲文化。其次，巴西社会重心在种植园、牧场和矿区，市镇作用相对较小；因此，文化发展受农村影响大。第三，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力主要来自非洲；因而非洲文化的影响较大。第四，葡萄牙不仅在美洲拥有殖民地，还在亚洲和非洲占有殖民地（如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各殖民地文化通过宗主国相互影响；因此，巴西在吸收非洲文化成分的同时，还吸收了一些亚洲文化成分。第五，从事文化活动和创作的主要是葡萄牙人及其后裔克里奥约人和穆拉托人，前两者在科学研究（包括语言）、教育和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后者在音乐、舞蹈、造型艺术方面成就显著。

（一）科学研究

最早开展科学研究的是耶稣会士。他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诱使土著皈依天主教，对土著的习俗和语言进行了考察、研究，在人种学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成就突出的是马诺埃尔·达·诺布雷加（1517～1570年）和若泽·德·安希埃塔（1534～1597年）。诺布雷加的代表作为《使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对话录》，述及了土著的风土人情。安希埃塔编纂了首部图皮语语法，全力推广以图皮语为基础的土著普通话。不光在印第安人中推广，也在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中推广。形成了土著语普通话和葡萄牙语双语制。这一语言现象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1727年葡萄牙国王下诏禁止使用土著普通话，但受到了巴西人的抵制。1757年，他再次下诏只准讲葡萄牙语，禁绝土著普通话。土著普通话被禁了，但其大量词汇融入了巴西人讲用的葡萄牙语。巴西人讲用的葡萄牙语在发音、语法、词汇、含义和拼写上与葡萄牙人讲用的葡萄牙语有所差异，被语言学家称之为“软绵绵、甜丝丝的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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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布雷加为代表的一些耶稣会士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巴西自然、地理状况的文章〔诸如佩罗·马加良埃斯·德·甘达沃的《论巴西土地》（1576年）、费尔南·卡尔丁的《巴西的气候与地理》（约1584年）、加布里埃尔·索亚雷斯·德·索萨的《1587年记述》〕。然而直到18世纪，才对巴西自然、地理、动植物和矿物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乔瓦尼·安东尼奥·安德雷奥尼（1649～1716年）的《巴西的文化及其丰富的药材和矿藏》（1711年出版，共4卷）、若泽·马里亚诺·德·孔塞尚·维洛索（1742～1811年）的《里约热内卢植物志》和《巴西大地产主》（1796～1806年出版，共11卷）以及霍阿金·多·阿莫林·卡斯特罗的《巴西自然史》。1784年，里约热内卢成立《自然史研究室》，集中研究巴西的自然、地理、动植物和矿物。

与自然、地理学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历史编纂学。主要的历史著作有安布罗西奥·费尔南德斯·布朗丹的《辉煌的巴西对谈录》（1618年出版）、维森特·多·萨尔瓦多的《巴西史》（1627年出版。这是克里奥约人撰写的第一部巴西史）、塞巴斯蒂安·达·罗莎·皮塔的《葡萄牙美洲史》（1730年出版）。

18世纪，在对自然科学开展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费利西亚诺·霍阿金·德·苏萨·努内斯的《伦理政治谈》（1758年出版）、若泽·霍阿金·阿塞雷多·科蒂尼奥（1742～1821年）的《经济随笔：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贸易》（1794年出版）、若泽·达·席尔瓦·利斯博阿（1756～1835年）的《贸易权》（1798～1828年出版，共7卷；作者阐述了亚当·斯密的思想主张》、伊波利托·若泽·达·科斯塔·佩雷拉·富尔塔多·德·门多萨（1774～1823年）的《巴西通信》（1808～1823年；作者反对专制主义，主张革新，维护政治和宗教自由，宣扬社会平等、“社会契约”和人权）。

（二）学校教育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多是葡萄牙人，克里奥约人不多。这是由于巴西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只有初等和中等教育；克里奥约人不得不到宗主国上大学；通常在科英布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谋求学位。

巴西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于1759年之前一直在耶稣会的控制下。1759年耶稣会士被逐出巴西后，教育由其他教派掌管。耶稣会在巴西总共兴办了10所学院、4所神学院和一所修道院。教授的课程有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以及修辞学、神学和哲学。接受教育的大多是克里奥约人，还有少数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女孩子只接受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印第安人和黑人享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

18世纪下半叶，巴西学校才开设自然科学和经济学课程，开始教授数学、代数、几何、三角、制图、物理、化学、植物学和矿物学。1808年开办一所“经济专科学校”，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三）文学

宗主国葡萄牙和殖民地巴西的学校教育造就了一批文学人才。他们大多是从小跟随父母移居巴西的葡萄牙人和克里奥约人。巴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始于本托·特谢拉（约1550年～约1620年）。他从小移居巴西；其代表作为长诗《装腔作势》（1601年出版），揭露、讽刺了殖民地显要们的言行举止。他的著作对巴西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批关注殖民地社会问题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作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散文大师安东尼奥·维埃拉（1608～1697年）、诗人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1623～1696年）、诗人马努埃尔·德·博特略·德·奥利维拉（1636～1711年）、小说家努诺·马克斯·佩雷拉（1652～1728年）和诗人、戏剧家安东尼奥·若泽·达·席尔瓦（1705～1739年）。他们的创作风格均为巴罗克式，辞藻华丽、夸张，讲究对句、重复，惯用拉丁语词汇。维埃拉幼年时随父母移居巴西；他的作品语言优美，代表作有三卷《书信集》（1925～1928年出版）和12卷《著作选》（1951～1954年出版）。他的著作充满了对被压迫者——黑人、印第安人和犹太人的同情。马托斯是个克里奥约人，以讽刺诗和爱情诗见长。他在讽刺诗中讽刺殖民官吏、批评殖民制度。他在抒情诗中赞美爱情和幸福生活，表达出了一种巴西特有的穆拉托人的心理状态。奥利维拉著有《诗乐》，赞颂了巴西的山川风貌、自然景观。佩雷拉的代表作是《美洲奇趣述集》（1728年出版）。这部书是巴西的第一部小说。席尔瓦是犹太人，年纪轻轻就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以火刑活活烧死。他的诗作和戏剧揭露、批判了殖民地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18世纪下半叶，巴西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思想上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创作风格上受新古典主义影响，追求理性、平实。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突出的是“米纳斯吉拉斯派”诗人群体。他们均出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其代表人物是若泽·德·圣塔里塔·杜朗（1722～1784年）、克劳迪奥·马努埃尔·达·科斯塔（1729～1789年）和若泽·巴西利奥·达·加马（1741～1794年）。杜朗1781年出版长诗《卡拉马鲁》（C aram arú）；诗作被认为是一部巴西民族史诗。科斯塔的代表作是长诗《里卡镇》；诗作为一部叙事诗，叙述了米纳斯吉拉斯的开发史。加马的代表作是长诗《乌拉圭》；诗人描绘了美洲的山川风光，表达了对美洲的热爱之情。

（四）音乐、舞蹈

巴西音乐、舞蹈中的土著成分几乎为零，以欧洲成分和非洲成分为主。音乐以宗教音乐为主；舞蹈以民间舞蹈为主。民间舞蹈从非洲舞蹈演变而来，例如当今举世闻名的桑巴舞就源自安哥拉的基松巴舞（quizomba）和刚果的巴图克舞（batuque）。用非洲鼓伴奏，旋律欢快、激扬。

宗教音乐方面有两点引人注目：其一，完完全全模仿自欧洲；其二，出现了一批穆拉托人乐师和作曲家。他们受的是纯欧洲音乐教育。他们作的曲子一点非洲音乐的影响都没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累西腓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平托（1719～1789年）、米纳斯吉拉斯的若泽·霍阿金·埃梅里科·洛沃·德·梅斯基塔（1746～1805年）和里约热内卢的若泽·毛里西奥·努内斯·加西亚（1767～1830年）。他们都在教堂里供职，任乐师，谱写了大量宗教题材的乐曲（诸如晨祷曲、赞美歌、弥撒曲、奏鸣曲、应答连祷曲、圣母颂等）。他们还从事音乐理论创作和教授活动：平托撰写了《视唱艺术》（1761年出版）；加西亚1821年编写了《音乐概要》一书；梅斯基塔培养了不少学生，他们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一些教堂里供职。

（五）造型艺术

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造型艺术以建筑为中心，雕塑和绘画主要作为建筑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与建筑物融为一体，起着一种组合功能的作用。风格、式样主要移植自欧洲，还有亚洲的影响。

建筑主要有两大类：宗教建筑和非宗教建筑。非宗教建筑又分两类：民用建筑和军事建筑。

宗教建筑没有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上的那么多，那么普遍，那么壮观。16、17、18三个世纪里共修建了405座教堂、小教堂和修道院，主要分布在以萨尔瓦多、累西腓和里约热内卢为中心的沿海地带；另有1/4分布在以米纳斯吉拉斯为中心的矿产区。建筑用材——青石灰石来自宗主国；风格也借鉴自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主要是意大利和法国）。16世纪的宗教建筑十分简朴；17世纪开始重建，式样大体为哥特式，掺进了巴罗克风格；18世纪更受法国影响，流行洛可可风格（rococó）。巴罗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表现在建筑物的内、外装饰上。矫饰华丽，而又不失优雅别致。巴西洛可可风格的杰出代表人物是穆拉托人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利斯博阿（1730～1814年）。他的石雕、木刻、泥塑和绘画装饰在教堂的正面、顶部、墙壁、圣坛及其后面的屏风和布道坛上，装点在庭院里、护墙上。他的作品与整个建筑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布局和谐；他所表现的内容和所使用的色彩起到了一种宗教和美学上的心理效应。他被认为是巴西最伟大的建筑装饰艺术家、现代造型艺术大师。

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至巴西。巴西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新古典主义风格取代了巴罗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建筑均为非宗教建筑，诸如王宫、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圣诺阿金神学院、美术学校大楼等。

在此之前，非宗教建筑物有市政厅、行政长官和大主教的宅邸、种植园主、矿主和牧场主的宅院等民用建筑以及要塞和堡垒等军事建筑。比起宗教建筑来，民用建筑式样简朴，装饰简单。军事建筑分布在沿海各城市和港湾，用以抵御其他欧洲殖民列强的入侵和海盗的劫掠。例如，保卫萨尔瓦多的要塞达15座之多；保卫瓜纳巴拉湾的堡垒也有14座。用料就地取材，都是土筑或石垒建成，外形根据地形和实战需要而定，呈四方形、三角形、多边形、圆形或星形。

为适应热带炎热、多雨天气，巴西宗教建筑和民用建筑普遍采用亚洲式的游廊、栏杆和斜坡状屋顶。室内装饰通常应用中国和印度出产的瓷砖、瓷瓦和瓷片。室内陈设也少不了中国的瓷器制品。政府高官和富裕人家更少不了使用瓷餐具。

三、法国美洲殖民地——法属圭亚那、今海地及其他安的列斯岛屿

法国美洲殖民地的文化是非洲文化、法国文化和土著文化（加勒比文化）在新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下融合形成的一种具有特色的新型文化，有别于非洲文化，亦有别于法国文化。其特色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和音乐、舞蹈等方面。

（一）语言

法语为各殖民地的官方语言，起到了一种沟通、联络的作用，并保证了法国文化的传播。但法语在新环境里受到了“克里奥约语”的影响，发音、语调、词汇、甚至语法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克里奥约语”是一种民间用语，以非洲土著语为主干，吸收了西班牙语和法语的一些成分融合而成。例一，海地克里奥约语说“Sé manjé I ap manjé”（意为“他的确在用餐”），句中法语动词“manger”（“吃”）的重复，表示一种确实存在的状态。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洲土著语言的句型结构。助动词“sé”（“是”）为西班牙语原动词“ser”（“是”）的变体。“I”（“他”）是法语“Il”（“他”）的变体。例二，安的列斯岛屿克里奥约语说“Yo Kaalé”（意为“他们走”），句中“Yo”（“他们”）由西班牙语“ellos”异变而来；“alé”（“走”）为法语动词“aller”。使用法语原动词，不变位。这又是克里奥约语的一个特点。例三，法属圭亚那克里奥约语说“dileau-ouèye”（意为“眼泪”）；而法语说“larme”。“eau”为法语中的“水”字；“ouèye”为法语中“oeil”的变体，意为“眼睛”。“水”＋“眼睛”＝“眼泪”。这一词的创造来自非洲土著语言。

加勒比人语言中的一些词汇融入了马提尼克岛和瓜德卢普岛上的克里奥约语。如“piragua”（“独木舟”）、“hamaca”（“吊床”）等。17世纪有位天主教神父雷蒙·布雷通对加勒比人的语言进行过研究，著有一部《加勒比语语法》。

（二）科学研究

除传教士对土著语言有研究外，宗主国的学者还在人种学、地理学、历史学方面对殖民地作过研究，留下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学术资料。比较重要的有让·巴普蒂斯特·拉巴的《安的列斯群岛游记》（1693～1705年出版，两卷本）和《安的列斯群岛重游记》（1722年出版，6卷本），记叙了当地的自然史及古代和当代居民的来源、习俗、宗教和政治情况；还有梅德里克·路易·埃利·莫罗·德·圣梅里的《圣多明各岛上法国领地的地形、自然、文化、政治和历史记述》（1797～1798年出版，两卷本）。

（三）口头文学

种植园主（包括白人和穆拉托人）通常将子嗣送到法国上学。黑奴孩子的教育由传教士负责；教育内容只限于基督教教义。这一状况有助于口头传授的存在和发展。黑奴通过口头传授将非洲故乡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传给下一代，逐渐形成了一种口头文学，为19、20世纪的“黑人文学”（用克里奥约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基础。

（四）音乐、舞蹈

法国音乐和舞蹈随着殖民者和移民传到殖民地。黑人和穆拉托人很快学会了吉他、小提琴、曼陀林等乐器，出了一批乐师、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他们创作并演奏了不少富有地方情调的乐曲（包括小夜曲）。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穆拉托人约瑟夫·布洛涅（1739年生于瓜德卢普，1799年死于巴黎）。他创作了数十首乐曲，包括小提琴协奏曲、钢琴鸣奏曲、弦乐复奏曲等；他还为歌剧谱曲，在法国及其美洲殖民地上演。

与此同时，非洲音乐和舞蹈的传统融进了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黑奴、自由黑人举行宗教祭祀时，吟唱、舞蹈，以纪念自己的祖先和所信奉的神灵，用非洲鼓伴奏。在海地，邻居互助帮忙时亦以鼓乐伴奏。这是非洲黑人的传统习俗，称为coum bite。19、20世纪，举行宗教祭祀时吟唱和舞蹈发展成了极具特色的加勒比民间歌舞，不仅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还影响了法国歌舞的发展。

四、荷兰美洲殖民地——今苏里南及安的列斯岛屿

殖民地的文化融入了非洲、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文化的成分，形成了一种“克里奥约文化”。这种文化在语言、音乐、舞蹈等方面的特色最突出。

（一）语言

“克里奥约语”在苏里南称“斯拉南通戈语”（sranan tongo），在库拉索称“帕皮亚门托语”（papiamento），有着非洲语言的句型结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词汇与动词变位以及新的词汇的创造。例一，斯拉南通戈语说“Da skrifi mi de skrifi”（“我真的在写”）动词的重复，是非洲土著语言的习惯。“skrifi”（“写”）是葡萄牙语动词“escrever”（“写”）或西班牙语动词“escribir”（“写”）的变体；发音有变化，动词不变位。“mi”（“我”）为西班牙语人称代词，这儿当主语用。例二，帕皮亚门托语说“Ta ke mi ke bo bai”（“我一定得去。”）动词的重复是非洲语言的需要。“ke”（“要”）是葡萄牙语动词“querer”（“要”）的变体；发音有变化，动词不变位。“mi”为西班牙语人称代词，句中当主语用。例三，斯拉南通戈语说“watr'ai”（“眼泪”）。显然，这个词来自英语，为“water”和“eye”两个词的组合。

（二）音乐、舞蹈

“克里奥约音乐”和“克里奥约舞蹈”分别是源自欧洲和非洲的音乐和舞蹈的融合。劳动时唱的“应答歌”源自天主教教堂的“应答连祷曲”，曲调结构简单、歌词重复，旋律变化小是受了非洲音乐的影响。边歌边舞，以鼓伴奏，亦是非洲舞蹈的传统。

（三）教育

殖民地种植园主和富商均将子嗣送回荷兰上学。他们的住宅、货栈简朴，木结构，适应热带气候，通风宽敞。

五、英国美洲殖民地——今圭亚那及安的列斯岛屿

非洲移民传入的文化成分对殖民地的语言、音乐、舞蹈、文学乃至思想的发展均有深刻影响。非洲文化与英国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克里奥约文化”。

（一）语言

“克里奥约文化”的核心是克里奥约语。这是非洲土著语言和英语的混合语。句型结构、词汇应用、发音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的特色。例一，牙买加克里奥约语说“a tiif Jan tiif di manggo.”（意为“约翰的确偷了芒果”）动词的重复是非洲土著语言的句型结构。动词“tiif”（“偷”）是英语名词“thief”（“贼”）的变体，以英语名词作动词用。例二，圭亚那语说“eye-water”（意为“眼泪”）。这是非洲土著语言的表达法，不用英语“tears”，而用“eye”＋“water”组成新词“eye-water”。

（二）音乐

基督教圣歌和非洲音乐的融合形成了一种黑人礼拜时唱的“圣歌”（spiritual）。黑奴劳动时唱的歌富有非洲音乐旋律，又带有了伤感成分。牙买加民间舞曲“mento”和圭亚那民间舞曲“shanto”均源自非洲，以鼓伴奏，激越悠扬。

（三）教育

一直到18世纪，殖民地才建立了两所学校：科德林顿学院（在巴巴多斯岛）和沃尔默中等学校（在牙买加岛）。1783年，总共才有39名教师。种植园主通常送子嗣到英国住宿接受教育。黑人（包括奴隶和自由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四）文学

文学创作平庸，比较有影响的是一部无名氏的小说《巫师哈麦尔》（Hamel the Obeah Man.1827年出版）。作者很可能是一位熟悉殖民地社会情况的英国人。小说主人公哈麦尔是个黑奴，非洲宗教的化身，反对英国传教士，反对奴隶制，发动奴隶起义。小说揭示了黑奴的苦难和内心的情感，反映了种植园主们的社会危机感。

（五）史地考解

与平庸的文学创作相比，关于殖民地的历史、经济、政治方面的著作颇丰，奴隶制废除前的17、18、19世纪里出版了一大批专著。自然，作者大多是英国人。专著的主题集中在移民、种植园、贸易、奴隶制和黑奴暴动诸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W.史密斯的《尼维斯和其他英属美洲背风加勒比岛屿自然史》（1745年出版）、D.帕特森的《格林纳达岛地形志》（1780年出版）、H.马内尔的《牙买加岛黑人待遇考察报告》（1788年出版）、B.爱德华兹的《西印度群岛英国殖民地历史、文化和贸易》（1793年出版）、R.C.达拉斯的《牙买加逃奴史》（1803年出版，2卷本）和J.斯蒂芬的《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奴隶制》（1824～1830年出版）。

（六）建筑

殖民地种植园主没有建造巴西种植园主拥有的那种“大府第”。比较富裕的种植园主住房多为两层小楼。底层有一大厅，用作会客、进餐、举行家庭舞会。主人的卧室也在底层，其他人的卧室在楼上。仆人的房间和厨房在房子的后面。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自我意识增强，开始要求自由生存和自由发展。而殖民统治这一现实恰恰又威胁着它的自由生存，妨碍着它的自由发展。这就直接导致了它与宗主国的矛盾和与宗主国文明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法国美洲殖民地海地、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拉丁美洲近代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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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拉丁美洲近代文明的发展

（18世纪末～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所属的美洲殖民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进步的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下，拉丁美洲人民经过长期的酝酿，终于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掀起独立运动。这一运动遍及拉丁美洲各地，前后持续数十年，卷入斗争的人口达数百万，其波及地区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在世界殖民地革命史上是空前的。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1790年肇始于法属美洲殖民地海地。海地人民（主要是黑人奴隶）在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4年）的领导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于1804年1月1日建立起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

自1810年起，独立战争的火焰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在南美洲北部的独立运动于1810年4月首先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爆发，领导运动的是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独立运动后来又席卷到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上秘鲁和秘鲁等地。1822年，玻利瓦尔建立包括今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在南美洲南部，独立运动于1810年5月25日首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1816年宣布独立，成立拉普拉塔联合省（今阿根廷），领导独立运动的是圣马丁（1778～1850年）。随后，圣马丁又联合智利和秘鲁的革命者，先后攻入智利（1817年）和秘鲁（1820年）。在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南北夹击下，西班牙在南美的堡垒一个接一个地被摧毁。1824年12月9日，玻利瓦尔的军队在阿亚库乔战役中击败西班牙殖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了秘鲁。1825年，上秘鲁宣布独立，命名为玻利维亚，以纪念玻利瓦尔。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最后一支军队在秘鲁的卡亚俄港投降。

在地处北美的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独立运动爆发于1810年9月16日，领导人是伊达尔戈神父（1753～1811年）和莫雷洛斯神父（1765～1815年）。1821年，前殖民军军官伊图尔维德（1783～1824年）篡夺了独立战争的领导权，带领起义军进入墨西哥城宣布独立，并于次年自封为皇帝奥古斯丁一世。1823年，墨西哥人民推翻伊图尔维德，次年成立共和国。

1811～1814年，中美洲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义。1821年，中美洲地区宣布独立。1823年，中美洲联邦正式成立。到1826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大陆上的殖民体系基本瓦解，独立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只有古巴等岛屿还没有取得独立。

葡萄牙所属巴西地区的独立运动始于1789年由席尔瓦·沙维尔（1748～1792年，史称“拔牙者”）领导的武装起义。1792年该起义遭到破坏，“拔牙者”被捕就义。1817年，伯南布哥州爆发起义；起义者曾一度夺取政权，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最后也遭失败。1808年因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被迫将王室迁到巴西。1820年，葡萄牙国内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若昂六世被迫于次年应召回国，其子佩德罗（1798～1834年）留在巴西任摄政王。在巴西人民运动的推动下，佩德罗于1822年9月7日宣布巴西独立，自称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正式承认巴西独立。

独立战争胜利后，在拉丁美洲先后建立了18个国家：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海地、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和延伸，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是，这场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土地所有制。各国独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虽已结束，但英国、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却接踵而来。

由于拉丁美洲在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即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力量很薄弱，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因此，领导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是土生白人（克里奥约人）“自由派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派地主”是指接受或部分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那部分地主。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是，当时拉丁美洲还没有形成工业资产阶级；因此，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不可能落在工业资产阶级手中。这一特点决定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不彻底性。

尽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有种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是毫无疑问，这场伟大的革命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经过争取独立的斗争，拉美国家先后摧毁了西、葡、法等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绝大多数国家取消了君主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许多拉美国家在独立运动期间或独立后，取消了宗教裁判所，限制了教会的特权，有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墨西哥等）还实现了政教分离；取消了贵族爵位和某些封建特权，农民部分地取消了封建徭役，有些国家的贫苦农民还分得了土地；不少国家全部或局部地废除了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取消了贸易垄断，实行自由贸易；一些拉美国家开始模仿资本主义方式的农场经营办法，农业资本主义的因素开始增长。独立运动为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拉美独立革命中，除海地、墨西哥等地外，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很少有触动。所不同的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大量兼并土地，大庄园制盛行。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在独立后，都以英、法、西班牙、美国等国资产阶级宪法为样板，制定了本国的宪法，建立了共和政体和议会。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政坛上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考迪罗”（caudillo）的军事独裁者。考迪罗大多是出身于大地主和军官。他们通过策划军事政变上台，代表大地主阶级实行独裁统治，使共和政体、宪法、议会形同虚设。

拉美各国独立后，英国和美国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奴役拉美各国人民的新殖民主义者。英国和美国通过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开办企业，霸占土地等方式，大肆掠夺拉美的资源，剥削拉美廉价劳动力，控制拉美各国的主要经济命脉。随着英、美列强的渗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拉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开始增长。

从思潮来看，18世纪末至186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潮。1860年至19世纪末，实证主义在拉美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在19世纪后半期，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印第安主义、民族主义对拉美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到20世纪初，在拉美，各种思想十分活跃。

拉美地区的独立革命和拉美独立国家的建立，使拉美近代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拉美文化结构的演变是渐进的，在漫长的殖民时期所形成的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混合文化结构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被保存下来，继续成为拉美各独立国家的文化结构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随着拉美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演变，拉美的文化结构也相应发生了一定变化，拉美各国努力创造本民族的新文化。

在拉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移植过来的欧洲文化、土生土长的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奴移来的非洲文化经历着碰撞、冲突、调和、融合。因此，拉美各民族的新文化是混合型或杂交型的文化。

这一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末～1830年）为从新古典主义向前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第二阶段（1830～1870年）为后浪漫主义时期；第三阶段（1870～20世纪初）为实证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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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内瑞拉民族英雄、南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


第一章 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欧洲启蒙思想最早传入拉美是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思想在拉美广泛传播。在启蒙思想和欧洲、北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终于爆发了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独立战争。在拉美大部分地区获得独立以后，启蒙思想在1860年以前，仍在拉美占主导地位。下面分几个方面介绍启蒙思想在拉美的传播与实践。

一、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早在18世纪后半期，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美洲殖民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努力吸收新思想，积极投身启蒙运动。他们首先向长期垄断殖民地哲学思想的亚里斯多德学说开火，否定它的权威。

18世纪末，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以欧洲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理性至上”、“人民主权”、“社会契约”、“社会平等”等理论为武器，开始了对宗主国的批判和对殖民制度的否定，并提出了“独立自主”、“政治自由”、“民主”等主张。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先驱之一、秘鲁人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多-古斯曼于1791年发表《致西班牙美洲人的信》。在信中，他指责“西班牙把我们同世界隔离开来”，“剥夺了我们个人的自由，还褫夺了我们财产的所有权”。他提出：“毋庸置疑，保护人身和财产的自然权利，特别是人身和财产的自由和安全，乃为整个人类社会之基石。尊重并有效地保护每个人的权利，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府应尽的义务。”他宣告：“自然、理性和正义已经确定要把我们从这种暴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号召美洲殖民地人民“洒尽热血，维护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共同利益”。
 
[1]



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地区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纳里尼奥1794年翻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他在西班牙文译本的前言中指责殖民当局实行“愚民政策，散布极其有害的思想，禁止言论自由”；要求它“承认主权在民”，“颁布根本大法”、“实行舆论自由”。
 
[2]



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委内瑞拉人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1750～1816年）不仅收集、阅读了大量欧洲启蒙学者的著作，而且曾亲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0～1783年）、参加法国革命军（1792～1793年），任北方军中将，立有战功。1797年，他在巴黎组织南美代表委员会，作为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代表同英国谈判援助美洲独立事宜。1798年，他又在伦敦创建“美洲大同盟”，积极同拉美各地革命者联络。1806年他从美国组织远征队在委内瑞拉登陆。8月2日，他发表了《告哥伦比亚大陆（即西班牙美洲）人民书》，向殖民地人民控诉殖民统治的暴行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号召1700万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像“北美洲的300万兄弟”那样推翻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大道。

南美独立运动领袖、委内瑞拉民族英雄玻利瓦尔自幼就受其启蒙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启蒙思想教育的影响，后曾一度访法，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1808年在罗马萨克罗山顶立下打碎西班牙殖民枷锁的誓言。1815年9月6日，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失败后在牙买加避难时写了一封长信，即《牙买加来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拉美独立战争的起因、目标、形势和前景，同时还表明了他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美洲国家、实现美洲团结的伟大理想。在这篇历史文献中，玻利瓦尔深刻地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他指出：“印第安人缴纳的赋税，奴隶们遭受的苦难，农民们所承受的实物税、什一税和其他税收以及其他灾祸，使可怜的美洲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他愤怒地声讨说，殖民者的血腥暴行“在现在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似乎超出了人类邪恶的程度”，是“令人发指的”；“西班牙给我们留下的仇恨比相隔的海洋还深”；西班牙殖民统治“这条老的毒蛇仅仅为了发泄毒死人的欲望，去吞噬地球上这块最美丽的地方”。

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明确指出，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因而它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说：“美洲各国现在为争取解放而斗争”，“这场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正义的，从结果来说，是古代和现代所进行的所有斗争中最壮丽的和最重要的”，“其影响之大是难以估量的”，这场斗争“最终必将胜利”。

玻利瓦尔反对君主制，主张在独立后的拉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在《牙买加来信》中，他说：“渴望和平、科学、艺术、贸易和农业的美洲人更喜欢的是共和国，而不是王国。”他总结了委内瑞拉第一、第二共和国失败的经验教训，主张独立后的共和国应当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不赞成建立联邦制度。他认为：“完完全全的代议制机构同我们的特点、习惯和目前的文化水平是不相称的”。他表示“不赞成介于人民和代议制之间的联邦制度”，“也反对贵族和民主混合君主制”，主张“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寻找一条折衷的道路”，即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保证国家的集中统一和政治上的稳定”。
 
[3]

 玻利瓦尔的这一主张，在他1819年2月15日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委内瑞拉的政府过去是、现在是、也应当是一个共和政府。它的基础应是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禁止奴隶制，废除君主制和特权。”
 
[4]

 在这一演说中，玻利瓦尔主张在保持三权分立、权力平衡的前提下，加强中央行政权，实行总统制。1826年玻利瓦尔亲自制定的玻利维亚宪法，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政治思想。

如同玻利瓦尔及其领导的政府一样，所有拉美新独立的国家都受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大多数新政府都是按照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模式建立起来的。除拉普拉塔地区的领导人以外，几乎所有的革命领导人都迅速制定一部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宪法。拉美新独立国家最初制定的一些宪法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现，普遍的意志是通过代议制政府来贯彻的。几乎所有这些早期的宪法都宣布了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财产等），几乎所有的宪法都谋求通过三权分立和使行政部门比立法机构相对软弱的办法来保护这些权利。1810～1820年卢梭的人民主权说、社会平等说、社会契约说对拉美新独立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1820～1860年影响较大的启蒙思想家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主张对玻利瓦尔等拉美新独立国家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经济思想

拉美的启蒙思想家在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下，探究了美洲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

墨西哥的曼努埃尔·阿巴德—格伊波主教对殖民地的经济进行了分析，指出殖民地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土地制度的封建性、长子继承制、经济垄断制、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限制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各种禁令。他就税收、土地、司法权、下层人民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他主张：“普遍废除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人头税；废除歧视混血种人的有关法令；将印第安人村社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各村镇的印第安人，制定有关的土地法，将大地产主闲置的土地租给村镇，租期20～30年，租赁期间村镇拥有土地所有权，免交商品税及其他各项捐税；允许境内其他各种族人口自由迁居印第安人聚居的村落，允许他们自由在村里建筑新房……允许自由生产棉、毛织物。”
 
[5]



智利的马里亚诺·皮孔—萨拉斯在其《智利地区的工业、农业和贸易状况》一书中认为：“没有贸易自由，生产则受限制，工业则难以起飞，人们的劳动机会则被褫夺。”阿根廷独立运动领导人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1770～1820年）在其《农业国发展农业和工业、保护贸易的一般方式》一书中也指出：“一个国家在对内、对外的广泛贸易中愈是接近完全的自由，则愈接近其永久的繁荣。如果贸易受阻，通向繁荣的步伐则延缓、放慢。”

墨西哥和拉美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出身的著名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年）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影响下，在任总统期间（1858～1872年）于1859年颁布《1859年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简称《改革法》。《改革法》宣布，无偿没收教堂建筑物以外教会的全部土地财产，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废除什一税和教会其他税收，废除教会和军队的特别法庭，解散男修道院等。当时墨西哥教会占有全国一半大地产的土地所有权，改革法打破了封建教权集团对土地的垄断，削弱了封建大地产制，并规定把教会土地通过信贷办法出售给农民，实行局部土改，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

在欧洲启蒙运动影响下，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拉美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认为进步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而主要模式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模式，他们所颁布并实施的宪法、法律正是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发展。在19世纪的实践中，土地所有者尽可能大规模地生产甘蔗、可可、咖啡和其他作物，向国外市场出口。矿山的开发、铁路的修建、港口的扩大、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拉美的资本主义开始发展。

三、教育思想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对殖民地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改革的主张。在殖民时期，一般大学只有3门课程：哲学、神学和拉丁文。而哲学课只讲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并用拉丁语讲课。秘鲁著名教育家托里比奥·罗德里格斯·德·门多萨在18世纪末提出改革殖民地教育，把亚里斯多德赶出课堂，主张将自然史、文学、冶金学、自然法等课程列入教学内容，改变死记硬背、拼命灌输的教学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委内瑞拉著名学者米格尔·何塞·桑斯1790年在加拉加斯法学院开学典礼上，要求学生必须“深刻理解复杂难懂的‘人们的权利’这一问题”，认清“自己祖国的内在和外在的利益，国家的物产和贸易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号召学生学习新文化，学习“有实用价值的技艺”。新格拉纳达的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著文，号召青年“追求真正的科学，面向大自然，研究大自然的奥秘”。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积极投身实践，在各地创办了新型学校。如在新西班牙创办了医科学校（1768年）、矿业学校（1792年）；在智利，创办了圣路易斯学校（1797年），讲授几何、制图、数学、化学；在拉普拉塔地区，创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1799年）。

拉美各国独立后对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不少领导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如玻利瓦尔、圣马丁、里瓦达维亚（1780～1845年）等，就是拉美资产阶级教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这些领导人和教育家曾长期受欧洲文化教育的熏陶，深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都很重视文化教育，强调教育对巩固独立、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模仿欧洲的教育模式，特别是法国的教育模式，在本国实施教育改革。

玻利瓦尔认为，教育是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政治建设的基础”。玻利瓦尔无情地批判了当时拉美的封建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并且学习欧洲的先进教育经验，提出了一套新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和制度。1825年玻利瓦尔签署了拉美第一个教育法，即《关于新玻利维亚国家教育制度的法令》和《关于收容和教育孤儿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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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宣布建立“共和国总的教育机构”，规定“要立即着手在每个省城建立一所初等学校，设有相应的各个年级，以便接受所有的男女学龄儿童入学”。同时规定玻利瓦尔的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在丘基萨卡创办的学校为全国模范学校，所有各省学校都要“按丘基萨卡模范学校的样板建校”。玻利瓦尔所倡导的模范学校设置多种职业课程，兼收贫苦儿童入学。然而，由于缺乏社会支持，仅办了几个月便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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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阿根廷总统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年），在任总统（1868～1874年）前，于1842年在智利创办智利第一所师范学校并协助智利进行教育改革。19世纪初，拉美（当时为西属或葡属殖民地）共有40所大学，大多数为教会控制。独立后，大学逐渐世俗化，进行了改革。如智利大学在委内瑞拉著名学者、被称为“美洲的导师”的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年）领导下，按法国大学模式，于1843年进行改革。阿根廷独立战争领导人里瓦达维亚于1821年创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1827年，大哥伦比亚副总统桑坦德尔（1792～1840年）按照欧洲模式建立了波哥大大学，聘请欧洲专家任教。1833年建立蒙得维的亚大学。1843年建立哥斯达黎加大学。巴西独立后，于1827年创建圣保罗法学院，1830年创建里约热内卢医学院，1856年创建艺术和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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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拉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拉美各国资产阶级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其核心是建立和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

墨西哥是拉美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定实施免费普及小学教育的国家。1867年，胡亚雷斯总统颁布了墨西哥《教育组织法》，规定初级教育为免费义务教育。随后，委内瑞拉（1870年）、阿根廷（1884年）、秘鲁（1920年）、智利（1929年）也先后颁布了实施免费的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墨西哥、秘鲁还规定对成年人也实行免费的小学教育。

通过教育改革，拉美各国逐渐确立对教育的领导权，取消教会对学校的垄断。在独立后拉美各国制定的宪法中，一般都强调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明确了国家对公民实施教育的义务。智利1833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管理和干预教育的权力大于教会。阿根廷1853年宪法规定，保护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国家的义务。1884年阿根廷举行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决定取消学校的宗教教育，免除天主教徒的教师职务，取消神学系。

为加强国家对教育的领导，许多拉美国家相继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机构。智利于1842年成立国民教育部，委内瑞拉于1881年成立教育部，阿根廷于1884年建立中央和各省教育机构。20世纪20～30年代，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秘鲁也成立了教育部。

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政府于1884年颁布了《世俗教育法》，确定对6～12岁儿童进行免费义务教育；1890年颁布了国家对私立学校提供资助的法案，鼓励私人办学；1905年颁布了《扫盲法令》，并在全国开展扫盲运动；1919～1921年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在拉美各国率先实行大学自治。由于采取这些措施，阿根廷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使阿根廷成为拉美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四、科学技术

欧洲启蒙运动对拉美科学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拉美一些科研机构的陆续建立、欧洲一些科学家亲临拉美，率领拉美科学家从事一系列科学探险、考察和研究活动，既传播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培养了一批拉美的科学家。而且许多拉美的科学家，除了从事科学研究外，还积极投身到拉美的独立运动。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家早在18世纪末就在殖民地各地区创建了一些科研机构。如1788年在墨西哥创建“墨西哥植物园”；1796年在危地马拉城创建“危地马拉植物园”，并于1797年建立“自然史博物馆”；1799年在波哥大创建“波哥大天文台”。在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巴西人积极创办了科研机构，如1771年在里约热内卢成立了科学研究院等。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欧洲一些著名科学家，如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法国生物学家约瑟夫·东贝（1742～1794年）、西班牙植物学家何塞·塞莱斯蒂诺·布鲁诺·穆蒂斯（1732～1808年）等曾长期在拉美各地进行探险、考察。洪堡曾于1799～1804年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科学考察。1799年他同法国植物学家邦普兰一起，从加拉加斯出发，穿过草原至阿普雷河，泛舟经奥里诺科河及卡西基亚雷河。后短期居住古巴，在古巴进行考察后返回南美，1801年底起从波哥大至秘鲁的特鲁希略，对安第斯山的地质地理、火山、气候、植物、生物及秘鲁沿海洋流进行广泛考察。后又至墨西哥，对其矿业进行研究。他在美洲历时6年的考察旅行对促进欧洲先进科学和自由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洪堡考察美洲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他的《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共30卷）一书中，其中不仅反映了他的科学发现，而且也描述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达尔文于1831～1835年乘坐“比格尔”号考察船周游了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以及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进行了5个星期的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其中有不少动植物是其他岛屿上少见或没有的。他对岛上的各种动植物及其生活环境进行细致考察，系统研究了各种动物因环境变异后而发生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自然条件对物种变化的影响，为他以后创造的进化论找到了根据。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拉美考察的成果。

西班牙植物学家、医生穆蒂斯曾任西班牙国王御医，信奉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植物分类理论。1760年赴新格拉纳达，任总督的医生。1783年在总督支持下，他率领植物学考察队从事广泛的植物调查，制作了6849种植物标本，其中有5393种保存至今。他还创建了大型植物园、植物学图书馆、天文馆。穆蒂斯还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新格拉纳达的科学家，其中有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1768～1816年）、安东尼奥·塞亚（1766～1822年）、豪尔赫·塔德奥·洛萨诺（1771～1816年）等。

卡尔达斯博学多才，是新格拉纳达著名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天文学家。19世纪初到厄瓜多尔做植物调查，发现植被随地形高度而变化的现象，被认为是植物地理学的先驱之一。为测量山的高度，根据水的沸点因高度而不同的原理，发明了以温度计改制成的测高仪。1801年发表关于厄瓜多尔植物分布的报告。1802年他在基多结识洪堡和邦普兰，随他们一同考察了皮钦查、钦博拉索等火山。后又参加穆蒂斯组织的植物考察团。考察结束后，被穆蒂斯荐为圣菲天文台（南美第一座天文台）台长（1806年）。1808年创办《新格拉纳达周报》，刊载了许多关于新格拉纳达地理、旅行考察见闻、各地区动植物地图等科学文献。1810年他参加独立运动，被任命为爱国军准将、总工程师。1816年10月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处死于波哥大。

塞亚是一位新格拉纳达科学家，1789～1794年参加穆蒂斯组织的植物考察团。1794年因被指控参与纳里尼奥翻译出版和传送《人权宣言》一事被判刑，1795～1797年被关押在西班牙加的斯（Cadiz）监狱。释放后任马德里植物园主任。1815年回到美洲，参加玻利瓦尔领导的爱国军。1819年2月当选为安戈斯图拉国民大会主席。同年当选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著有《哥伦比亚史》以及许多科学文章，被称为“哥伦比亚的富兰克林”。

在拉美各国独立后涌现出来的科学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根廷的考古学家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1854～1911年），著有：《拉普拉塔人考证》（1880年）等；阿根廷地理学家弗朗西斯科·德·保拉·莫雷诺（1852～1919年），拉普拉塔博物馆创始人；阿根廷生物学家爱德华多·拉迪斯劳·霍姆伯格（1852～1937年），著有：《阿根廷共和国动植物志》；墨西哥地理学家安东尼奥·加西亚·库瓦斯（1832～1911年）；墨西哥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迪亚斯·科瓦鲁维亚斯（1833～1889年），墨西哥天文台创始人，著有：《墨西哥共和国大地测量表和天文学新方法》等；哥伦比亚生物学家弗洛伦蒂诺·维加（1833～1890年），著有：《印第安植物学》、《植物考察》、《新格拉纳达的植物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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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动物学家拉斐尔·阿朗戈（1837～1893年）、古巴医生卡洛斯·胡安·芬莱（1833～1915年）；秘鲁医生丹尼埃尔·卡里翁；委内瑞拉医生何塞·格雷戈里奥·埃尔南德斯（1864～1919年）；巴西医生奥斯瓦尔多·克鲁斯（1872～1917年）和卡洛斯·恰加斯（1879～194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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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共和思想、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传播与实践

一、民主共和思想

1775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在精神上给予拉丁美洲人民很大的鼓舞。拉美独立运动的很多领导人，如米兰达、玻利瓦尔、圣马丁、伊达尔戈、奥希金斯（1778～1842年）等，都从美国革命中得到深刻启迪，吸取了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富兰克林、杰斐逊、潘恩等人的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主张，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1777年草拟的、1781年施行的《邦联条例》和1787年制定的宪法对拉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777年，大陆会议（1774～1775年）宣言的西班牙文译本已在拉美流传。潘恩、杰斐逊、华盛顿等的演说和著作也被译成西班牙文在拉美广为流传。

许多拉丁美洲人亲身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其中包括拉美独立运动先驱米兰达。米兰达于1780年随西班牙赴北美的远征军到美国，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781年在夺得佛罗里达彭萨科拉城后晋升为中校。1782年4月，米兰达在巴哈马群岛粉碎英军的入侵。第二年，他在美国会见了美国独立战争领袖华盛顿，并结交了汉密尔顿、斯蒂芬·塞尔、鲁弗斯·金等知名人士，同约翰·亚当斯的女婿、总统副官威廉·史密斯建立了真挚的友谊。1784年米兰达在美国形成了“整个西班牙美洲大陆的自由和独立”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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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始终尊敬华盛顿，称赞美国的独立和进步，把美国描绘为“自由的国土和公民道德之家”。当时美国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也是进步书籍和思想传播的渠道。美国商人把译成西班牙文的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带到西班牙美洲，将民主共和思想传入这一地区。1810年西班牙美洲人民开始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后，不断从美国建立共和国的经验中寻求启迪。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在独立后制定的宪法几乎完全以美国宪法为蓝本，许多拉美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都深受北美邻邦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美洲殖民地海地与美国独立战争的相互影响。1775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第二年，美国派遣锡拉斯·狄安和富兰克林出使法国，以争取法国支援。法国于1778年2月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派遣舰队开往西印度群岛，并在海地招募550名黑白混血种人和黑人组成志愿军，开往美国南部的萨凡纳，支援美国独立战争。海地志愿军由于遭到英国猛烈攻击，伤亡惨重，被迫撤回。但是，这些海地人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受到了美国独立、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为尔后的海地独立革命培育了一批革命的火种。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也给海地及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鼓舞和推动力。

与此同时，美国人民也以实际行动声援拉美人民的独立运动。早在1806年米兰达率领远征队远征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200多名美国士兵参加。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中，有不少美国人同墨西哥人并肩战斗。在智利独立运动中，美国商人马特奥·霍维尔帮助智利爱国者从美国购买第一部印刷机并请来排字工人，使宣传独立思想的智利第一份报纸《黎明报》在1812年问世。智利独立后，圣马丁和奥希金斯在组织远征秘鲁的海军时，派代表去美国购买巡洋舰和炮舰。一些美国人还参加了远征秘鲁的行动。美国友好人士经常向拉美独立运动提供资助、武器和各种物资，美国武装民船配合拉美人民在海上拦截、破坏西班牙船只，分散和削弱了西班牙殖民势力。

二、宪章制度的移植

拉美大多数国家在独立战争期间及独立后所颁布的宪法都是按照美国、法国及1812年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模式，特别是美、法宪法的模式制定的。拉美国家最早的一些宪法，如1811年委内瑞拉宪法，1811年智利宪法，1811年的新格拉纳达宪法等都是以美国和法国宪法为模式，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规定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现即多数人表决通过的意见，通过代议制政府来加以贯彻。这些最早的拉美宪法都宣布了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诸如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19世纪20～30年代，拉美大部分国家的宪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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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1821年的大哥伦比亚宪法，1830年和1832年的新格拉纳达宪法，1830年的委内瑞拉宪法，1823年和1828年的秘鲁宪法，1826年的阿根廷宪法，1830年的乌拉圭宪法和1828年的智利宪法等。1824年的墨西哥宪法也受西班牙加的斯宪法的影响，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它采用联邦制（受美国宪法影响）。这一时期上述拉美国家宪法的特点是行政机构受议会支配、权力有限、由多人组成。

1799年法国拿破仑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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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在19世纪前半期对拉美国家也有一定影响。如玻利瓦尔制定的玻利维亚宪法，安德烈斯·圣克鲁斯（1792～1865年）制定的秘鲁和玻利维亚联盟宪法（1837年），胡安·何塞·弗洛雷斯（1810～1864年）制定的厄瓜多尔宪法（1845年），1836年墨西哥保守派制定的宪法等。但是，这类宪法生效的时间都比较短。

据统计，拉美各国取得独立后的150年中，共计制定并颁布了180～190部宪法，其中大部分是在1850年以前颁布的。仅委内瑞拉一国，就颁布了22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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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美各国的宪法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中央集权制。只有少数国家，如巴西（自1889年起）、墨西哥（1824～1836年，1857年至现在）、阿根廷（自1853年至今）、委内瑞拉（自1864年至今）、哥伦比亚（1863～1886年）采用或采用过联邦制。几乎所有的原西班牙、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在独立后都采用总统制政体。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统权力高度集中。总统不是由议会选举，而是定期由选民普选产生；内阁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宪法虽然规定要进行普选，但由于大部分宪法规定选民必须识字、拥有一定财产，因此，实际上将众多的文盲、穷人和印第安人排除在外。

拉美国家的宪法还先后废除了奴隶制（括号内为废除奴隶制的年份）：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19年）、哥伦比亚（1851年）、厄瓜多尔（1853年）、委内瑞拉（1854年）、中美洲联邦（1823年）、智利（1823年）、玻利维亚（1826年）、墨西哥（1829年）、乌拉圭（1843年）、阿根廷（1853年）、秘鲁（1854年）、巴西（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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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少数国家曾企图建立君主立宪制，如阿根廷（1814～1818年）、智利（1818年）和墨西哥（1821～1822年，1864～1867年）。阿根廷的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曾建议让一名印加人后裔任国王，未遂。墨西哥阿古斯丁·德·伊图尔维德曾于1822年5月策划政变，乘机于7月称帝，自封为“阿古斯丁一世”，但登基不到10个月（于1823年3月）就被拉下了皇帝宝座；曾一度流亡国外，1824年7月回国后即被人民处决。1864年5月，入侵墨西哥的法国把奥地利皇帝的幼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1832～1867年）扶上墨西哥皇帝宝座，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墨西哥人民英勇抗击下，法国侵略军被迫于1867年3月撤出墨西哥，同年6月19日，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总的来看，在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君主立宪制从来没有获得成功。

三、“考迪罗”现象

“考迪罗”制是拉美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20年代独立以后至20世纪前期盛行的一种以暴力夺取政权、维持统治的独裁制度。“考迪罗”（Caudillo，又译考迪略）一词在西班牙语为“首领”之意，指拉美各国取得全国或某一地区政权的军事独裁者以及依靠军队支持的独裁统治者。

考迪罗最早产生于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在19世纪初拉美各地争取独立的革命中，先后涌现出一批军事领袖。他们曾为推翻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独立后，这些军事领袖和各地强有力的地主集团的首领，便成为拉美新独立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独裁统治者，这就是拉美的第一代考迪罗。第一代考迪罗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墨西哥的伊图尔维德·圣安纳（1794～1876年）；阿根廷的罗萨斯（1793～1877年）；智利的迪戈·波塔莱斯（1793～1837年）；巴拉圭的弗朗西亚（1766～1840年）等。

19世纪中叶，第一代考迪罗逐渐消失，另一批军官和地主集团首领通过“选举”或政变等方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新的考迪罗。这第二批考迪罗的主要代表有：巴拉圭洛佩斯父子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1792～1862年）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1827～1870年），他们在1840～1869年统治巴拉圭长达29年之久；1845～1851年及1855～1862年统治秘鲁的拉蒙·卡斯蒂利亚（1797～1867年）；1852～1860年统治阿根廷的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1801～1870年）；1851～1861年统治智利的曼努埃尔·蒙特·托雷斯（1846～1922年）；1870～1888年统治委内瑞拉的古斯曼·布兰科（1829～1899年）等。其中有些考迪罗在人民的压力下，做过一些改革和让步，但绝大多数考迪罗实行独裁统治。

考迪罗主义是拉美特有的独裁制度。考迪罗既不同于世袭的封建国王或大地主，又不同于英、美、法通过选举上台的总统和首相，考迪罗大多是通过所谓“革命”实为政变而取得政权的，考迪罗的“革命”并未促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基本变革，并没有触动大土地制度。

拉美各国在独立后都程度不同地遭受考迪罗主义的危害。考迪罗制度是造成拉美政治经济长期落后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考迪罗统治下的拉美各国，苛政横行，内战不断，政变频仍，严重阻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从墨西哥独立（1821年）到19世纪末，墨西哥共有72届政府，只有12届是合法产生的。考迪罗统治的时间长短不一，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十年。在有些考迪罗较长的独裁统治时期，政局相对安定，对肃清地方分离主义、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经济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稳定往往是不巩固的，在独裁者死后，往往酿成国家长期动荡。

通常认为拉美的考迪罗主义一直在拉美盛行至20世纪前期，有的认为到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有的认为到1930年，有的认为到20世纪中叶。但是，也有人认为，当代拉美国家的一些独裁者，也可算做考迪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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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各国产生考迪罗主义的主要原因是：西班牙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经济落后和强大的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拉美独立后继续盛行的大庄园制和大种植园制，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为自身的利益而争权夺利；代表保守势力的强大的教会的存在；欧洲列强势力的渗透和干涉等。考迪罗主义是阻碍拉美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四、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中，教会统治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支持西班牙王室，反对殖民地独立。在西班牙美洲，主教一律由西班牙国王任命并从属和服从国王。绝大多数主教都由“半岛人”即出生在西班牙的西班牙人担任，他们完全支持西班牙的利益。也有少数主教明显同情爱国者，如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米却肯的安东尼奥·德·圣米格尔和基多（在今厄瓜多尔）的何塞·德奎罗—凯塞多等。

而多数下层教士，特别是世俗教士，他们多为克里奥尔人，他们的态度总的说来更倾向于支持西班牙美洲自治，并最终支持独立。此外，广大的教区神父同教会上层统治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对“半岛人”垄断教会高级职位普遍不满。少数神父在西班牙美洲的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新西班牙的伊达尔戈、莫雷洛斯；基多有3名神父在1809年发表独立宣言；在波哥大，有3名神父参加1810年洪达（执政委员会），9名神父参加1811年国会。在拉普拉塔（今阿根廷）有16名神父在独立宣言上签名。

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教皇坚持与西班牙王室结盟、反对西班牙美洲独立的立场。

独立战争后，在拉美各国，天主教会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新的共和国一般都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但同时又接受容忍异教原则（西班牙语美洲各国独立后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往往保证信教自由）。各国先后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外国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外国传教士将新教带到西班牙语美洲。受启蒙思想和功利主义影响的拉美各国领导人，开始提出国家与宗教分离即政教分离的主张，力图大大缩小教会对世俗权力的影响，他们认为教会的这种权力和影响是独立后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在19世纪中叶，政教分离成为整个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一个中心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

法国哲学家、自由派教士拉梅内（1782～1854年）对拉美文职政治家对教会的激进态度起了重要影响。拉梅内批评教会只关心金钱、权力，提倡一种原始的、大众的、超天主教会的基督教。他坚持宗教和政治分离，教会和国家分离。他的这种主张在墨西哥、新格拉纳达等国产生了反响。

1854年，墨西哥格雷罗州长胡安·阿尔瓦雷斯（1790～1867年）领导墨西哥人民举行起义，于第二年推翻圣安纳独裁政权。阿尔瓦雷斯任临时总统，任命胡亚雷斯为司法、宗教和公共教育部长。1856年初，议会批准由胡亚雷斯起草的“胡亚雷斯法”。该法规定，废除教会和军队的特设法庭，取消教士和军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剥夺教士的选举权。同年6月，颁布了禁止教会和世俗团体拥有不动产的“莱尔多法”。1857年颁布的新宪法再次规定，禁止教会拥有不动产，宗教界人士不得当选为总统和国会议员。1858～1861年，总统胡亚雷斯领导墨西哥人民进行“改革战争”。1859年，胡亚雷斯政府制定《改革法》，宣布无偿没收教堂建筑物以外的教会的全部土地财产，把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废除什一税和教会其他捐税，废除教会和军队的特别法庭，解散男修道院；还宣布宗教信仰完全自由，重申政教分离，国家掌握教育和其他民政事务，政府对宗教事务进行干预等等。

哥伦比亚1863年的宪法宣布废除一切宗教法令，并宣布政教分离。秘鲁在1851年废除教会特权。

拉美各国的宪法都先后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巴西的情况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不同，由于巴西独立运动的相对和平性质和在相当时间里保持君主政体，使巴西教会的权力未受损害。此外，巴西教会的财富、权力和影响一直比较适度。巴西直到1889年11月15日才推翻君主制度，1890年1月7日颁布政教分离法，1891年制定宪法，建立巴西合众国。

五、“文明与野蛮”之争

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在1825年以前都已获得独立。拉美新独立国家都先后制定了宪法，成立共和国，宪法规定行政首脑的职责，行政首脑和立法、司法部门分享权力；有限地废除对贸易的种种限制；规定发展公共教育以及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

但是，新国家的独立在许多方面是有名无实的。掌权的上层人物仍然在精神上与原宗主国相联，在文化上依赖于法国，而在经济上屈从于英国。

在欧洲启蒙运动等进步思想影响下，在拉美各国涌现出一批敢于发表意见，主张在拉美推行欧洲式“文明”的自由派学者和政界人士，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根廷的“1837年一代人”。他们主张进行自由贸易，实行“竞争取胜”，引进欧洲先进技术，推行欧洲式教育。阿根廷“1837年一代人”的思想影响远远超越阿根廷国界，成为当时拉美的主流思想。他们反对阿根廷的独裁者、考迪罗罗萨斯的统治（1835～1852年）。他们将他们与罗萨斯之间的冲突看做是“文明与野蛮”之争。

1837年一代人的代表人物是阿根廷著名作家、教育家、总统（1868～1874年）萨米恩托（1811～1888年）。他于1845年在智利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长篇文学传记《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萨米恩托通过对军事寡头胡安·法昆多·基罗加生平的剖析，探讨产生考迪罗和独裁者的历史根源，揭露并抨击罗萨斯的残暴统治。法昆多在大草原和小酒店的环境中长大，由于他的凶猛和残忍，外号称做“草原之虎”。少年时代，他殴打要他守纪律的老师；青年时代，他当过雇工，当过兵，开过小差，他一把火烧毁他父母正在熟睡的房子；他当过贼，蹲过监狱，他杀死了曾将他释放的官员；他在打牌时，把一个朋友的脑袋打破；他一斧子劈开了嚎啕大哭的儿子；他通过背信弃义，逐步高升，成为几个省的指挥官和统治者。而最后法昆多被罗萨斯派人杀死。

作者在《前言》中阐明了为什么将本书取名为“法昆多”的原因“：法昆多·基罗加是阿根廷共和国内战中最有典型性格的角色，是革命中出现的最具有美洲特色的人物。法昆多·基罗加身上包含着全部动乱的因素，而在他登台之前，这些因素是在各自孤立地起作用；是他，把地方战争变成了全国性战争，经过10年的艰辛、战斗与破坏，他取得了胜利，但是结果却落入了那个杀害了他的人手中。”本书的副标题：“文明与野蛮”是贯串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作者认为：“文明扎根于城市，野蛮控制了乡村。法昆多是‘野蛮’的象征。”作者以主要篇幅揭露军事独裁的残酷与野蛮。

萨米恩托认为，正是军事独裁、寡头政治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使城市贫困，农村没落。为使阿根廷走向文明，必须打倒独裁，消灭野蛮。只有这样，阿根廷才能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才能赶上并超过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强国。

《法昆多》一书集中体现了萨米恩托的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它是反对军事独裁统治的锐利武器，同时又是分析阿根廷社会矛盾的钥匙。作者在书中用奔放的语言、充沛的激情讴歌潘帕草原的自然风光和高乔人的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社会未来进步的信心。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的主张。

作者认为，“文明”包括法制、社交和保护私有财产。为了做到“文明社交”，人们应按照一定的行为准则办事，而“野蛮”是“文明社交”的对立物，法昆多是“野蛮”的象征，他反对文化教育、法律、社会秩序和宗教，毫无法制观念，不考虑公共利益。值得指出的是，萨米恩托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的立场上，认为印第安人应被排除出文明社会之外，笼统地认为高乔人是“野蛮和灾祸”的代名词，这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拉美多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所追求的“文明”和“进步”，其实质是承认个人主义、竞争以及不加限制地追求利润的这种自由和民主。后来，“文明”、“进步”这些词汇，则被“现代化”一词所取代，有时候也相互交替使用。拉美各国上层人物所追求的“文明”、“进步”，就是尽可能地按照欧洲和北美的发展模式来重建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农作物的种植，加快矿产品的开采，增加出口，从中获取大笔利润。为此，他们允许欧洲移民大量涌入拉美国家。

拉美具有这种“文明”观的人士往往忽视本地区、本国的文化、习俗，忽视本国印第安人。他们常常把本国印第安村庄一律视做“野蛮”，把本国的印第安人和主张尊重本国历史、习俗的政治领导人一律视做“野蛮人”这显然是片面的和不公正的。

六、功利主义（Utilitarismo）、实证主义（Positivismo）的传播与实践

在19世纪头50年，法国的启蒙思想和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潮支配了拉美人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见解。
 
[7]

 英国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边沁（1748～1832年）的著作是当时拉美知识分子经常阅读的著作。“不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的智利报纸上，还是在1830年乌拉圭的制宪会议上，还是在19世纪40年代新格拉纳达政治家的图书馆里，最经常遇到的三位作者是孟德斯鸠、贡斯当和边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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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功利主义把个人利益看做是惟一现实的利益，并把它作为整个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边沁主张建立一种能充分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政体。他认为，政体的好坏，要以是否对人有利为前提，以是否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功利为条件，以私利和公利是否能结合为原则。边沁认为，能够体现功利主义原则的是民主制政体。他主张议员的选举应根据普选、平等和秘密选举的原则进行，反对根据财产确定选举资格。边沁还论证了资产阶级政治保护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原则，主张国家不应干涉私人企业经济活动，只有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原则，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边沁的主张，是符合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边沁的这些主张，对19世纪前半期拉美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智利作家、自由党领导人拉斯塔里亚（1817～1888年）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论文，痛斥顽固的封建思想，赞扬同智利已采取的共和主义制度相一致的功利主义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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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班牙塞维利亚大学拉美史教授曼努埃尔·科雷亚·马丁内斯的研究，受功利主义影响的拉美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主要有：阿根廷的阿尔维迪（1810～1884年）、萨米恩托，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贝略、洪都拉斯的塞西利奥·德尔瓦列（1780～1834年）、墨西哥的蒙吉亚大主教（1810～1868年）、路易斯·莫拉（1794～185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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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0年，功利主义在拉美的影响开始削弱，拉美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日益将实证主义视为引导他们走向现代化的哲学。在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在拉美思想界居统治地位。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之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对拉美起主要影响，而实证主义另一位创始人、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的影响也不小。

实证主义的传播遍及整个拉丁美洲。这一哲学思想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成为领导阶层的主张。在墨西哥，实证主义的首倡者加维诺·巴雷达（1818～1881年）是一位医学教授，1848～1851年在巴黎进修期间曾上过孔德的课，回国后他领导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参加胡亚雷斯政府的教育改革委员会，参与制订1867年公共教育改革法，传播实证主义。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1830～1915年）将实证主义奉为其政权的官方信条，并把巴雷达的门徒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既有理论家、又有实干家的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被称做“科学家派”；其首领初为罗梅罗·鲁维奥，主要成员有：罗森达·皮内达、利曼托尔、巴勃罗·马塞多等。1892年组织政党，拥护迪亚斯连任总统。部分成员曾在政府中任职，为迪亚斯制定政策。科学家派笃信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大量引进外资和技术，并实行西欧、北美式资本主义化的治国方针。

在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1836～1891年）于1871年创建实证主义协会。实证主义在导致佩德罗二世垮台和奴隶制的废除中，起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巴西共和主义者是狂热的实证主义信徒，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将他们对实证主义政策的含义和要点的理解，付诸实行。1889年设计的巴西共和国国旗至今仍印有实证主义的座右铭“秩序和进步”。

在阿根廷，萨米恩托总统于1870年创立了宣传实证主义的巴拉那师范学校。从1870年至1888年，委内瑞拉总统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在实证主义宗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进行了治理。他首先强调建立秩序，然后开始追求那意义不明确的进步。古斯曼政府铺设了新的铁路，扩大了港口设施，增加了向欧洲的出口。

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塞亚（1912年～）认为：“对西班牙美洲的人民来说，实证主义是能结束长期政治和社会暴力及无政府状态、能建立一种新的思想秩序以取代业已被摧毁的思想秩序的适当的哲学；而对巴西人民来说，实证主义是最能面对社会自然演变的新现实的主义。”
 
[11]



拉美实证主义者从改革教育、制造舆论入手，逐步走上参政道路。拉美各国的实证主义者先后建立过一些专门的组织，如墨西哥的“加维诺·巴雷达方法论协会”（1877年），阿根廷的“80年代人”，智利的“启蒙协会”（1872年），玻利维亚的“自由派俱乐部”（1876年）、“地理协会”（1889年）等。同时，实证主义者也创办过一些报刊，宣传实证主义，如墨西哥1898年创办的《自由报》等。

拉美各国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墨西哥的谢拉（1848～1912年），智利的拉斯塔里亚（1817～1888年）、拉加里格（1854～1894年）、莱特列尔（1852～1919年），秘鲁的科尔内霍（1866～1942年）、乌加特切（1889～1967年）、比利亚兰，玻利维亚的布斯蒂利奥（1895～1928年），阿根廷的本赫（1875～1918年）、因赫涅罗斯（1877～1925年）、庞塞（1898～1938年），乌拉圭的巴雷拉（1845～1879年），古巴的巴罗纳（1849～1933年），巴西的巴雷托（1840～1923年）等。

拉美各国在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社会动乱、内战频仍，自由派和保守派，联邦派和中央集权派之间斗争不已。拉美需要一种理论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而孔德的实证主义恰恰以“秩序和进步”作为其中心思想，孔德企图以“科学方法”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团结”的必然性，孔德规定实证哲学的任务是克服社会和思想领域方面的“精神上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因此，实证主义理所当然地为拉美知识界和政界人士所接受，并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并且逐渐促使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

实证主义给拉美带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拉美知识分子以孔德有关人类社会三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论对抗经院哲学中的本体论，抛弃对因果关系的神学辨析，强调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分析事物的发展规律，以自然科学的发展观取代神学历史观，把历史视做一个不断完善的有机体，从而为社会变革奠定了理论依据。

实证主义为在拉美推行资本主义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拉美国家以欧洲、北美资本主义模式为榜样，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铁路建设。巴西是拉美国家中最早使用蒸汽机的国家，于1815年在巴伊亚市建立第一家蒸汽机榨糖厂。到1852年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已增加到144家。智利于1839年建立第一家蒸汽机磨面厂，到1863年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增至132家。古巴是拉美国家中率先修建铁路的国家，于1839年建成从哈瓦那到古伊内斯长约30英里的铁路。其他拉美国家及其第一条铁路建成的年代分别是：智利（1852年），巴西（1854年），阿根廷（1857年）。铁路的修建对促进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出口的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阿根廷等国，实证主义者大力主张从欧洲移民，从血缘、文化传统上改变本国人口和种族的构成。从1879年至1914年，共有240万欧洲移民（其中3/4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到阿根廷定居。

实证主义促使拉美各国努力改变高等教育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培养出掌握先进科学，符合经济现代化，稳定、高效政府机构需求的人才。墨西哥的巴雷达将古老的圣伊尔德方索学院改变为国立预备学校，以培养墨西哥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的精英。阿根廷萨米恩托1870年创办的巴拉那师范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全国性领袖人物。巴西本哈明·康斯坦特创办的巴西军事学院、智利莱特列尔1889年创立的智利大学教育学院都为本国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拉美的实证主义者推动了拉美的教育改革，调整了教育结构、课程设置，取消或减少了拉丁文的课程，增设了科学知识和专业课，注重培养自由、民主精神。

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直截了当的政治理论，但它的教导却为拉美统治阶层精英分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墨西哥和智利，“科学政治”的概念已正式提出来，而在阿根廷和巴西，并没有正式明确提出。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提出，在科学指导下，国家领导人必须否定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行动和无政府状态，调解互相冲突的各方并加强统治以满足工业时代的需要，提出“自由、秩序和进步”为座右铭。有些实证主义者还公开呼吁实行独裁统治，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

毋庸置疑，实证主义在拉美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如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对印第安土著文化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视印第安人为劣等民族。有些实证主义者一味追求“秩序”，同独裁政府沆瀣一气，如墨西哥“科学家派”中的一些人。受阶级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者无力解决日益尖锐的、大量的社会矛盾；由于实证主义者提倡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助长了精神的平庸化。正因如此，在20世纪初，实证主义在拉美受到了以民族主义为主的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影响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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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学的发展

一、新古典主义诗歌和独立运动的歌手

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美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造就出一批优秀的文学家。他们以文学为武器，讴歌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歌颂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中很多人投身到独立战争中，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1800年至1830年间，欧洲的古典主义文学流派通过法国、西班牙等国传入拉丁美洲。古典主义源于17世纪的西欧，特别是法国，因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而得名。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遵循“理性”至上的原则，按照关于“美”的绝对概念创作，不着重抒发个人思想情绪，而着重写一般性的类型、人性和自然；文风要“逼真”、“得体”；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道德说教、劝善；崇尚古希腊、罗马的大作家，视其作品为圭臬；各种文学体裁有严格的界限和规则；语言简洁、洗练、明朗、精确，切忌烦琐、含糊、晦涩。

古典主义传入拉美后，经过拉美作家的加工和改造，具有了新的特点，被称为“美洲新古典主义”。其特点是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战斗和宣传的工具，“祖国的独立是影响一切诗歌的灵感”；重视古代印第安文化的价值，歌颂美洲秀丽的山川风光；在诗歌技巧上，继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传统，使用七音节和十一音节交替的自由诗体“席尔瓦”；在散文、戏剧方面，在内容和技巧上，也有所创新，朝民族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新古典主义在拉美的产生和发展是同该地区独立运动同步进行的，主要流行于19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期便接近尾声。拉美新古典主义文学中有小说、散文、诗歌，其中诗歌占重要地位。

（一）拉美第一部长篇小说利萨尔迪的《癞皮鹦鹉》

19世纪初，墨西哥独立运动高涨。1810年伊达尔戈发出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吹响了独立战争的号角。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和政论家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年）写下了大量通讯、诗歌、散文和小说，抨击教会和贵族阶级，宣传独立革命。他的代表作《癞皮鹦鹉》是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第一部长篇小说。

利萨尔迪生于墨西哥城。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影响，他于1812年创办《墨西哥思想》杂志，积极宣传启蒙思想，主张独立，鼓吹社会革命，因此，曾两次被殖民当局监禁。出狱后，以小说、戏剧、诗歌为武器，继续宣传独立、自由思想。墨西哥独立后，曾任《官方公报》主编。

1816年他发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小说以第一人称描写一个绰号叫“癞皮鹦鹉”的流浪汉佩里基略·萨尼恩托坎坷的一生：他经历过一千零一次危险，上过学，当过流浪汉、佣人，做过小偷、流氓，最后对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感到悔恨，临死前成为诚实和正直的人。小说的主题是惩恶扬善。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见闻和遭遇，揭露了殖民地时期墨西哥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变革的愿望。作品风格流畅，语言通俗易懂，描写真实细腻，情节曲折生动，通过作品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场景，展现了殖民社会末期墨西哥广阔的生活画卷。

利萨尔迪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是流浪汉小说体结构。这种结构15世纪在西班牙、16世纪在法国曾流行过，但在19世纪初已过时。而利萨尔迪当时运用这一曾在宗主国流行过的文学体裁和结构，并不令人奇怪。虽然这种结构比较简单和松散，但却易于表现当时墨西哥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他在小说中对官员的专横、教会的欺诈和对贩卖黑奴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

（二）诗歌

新古典主义诗歌主要内容包括：歌颂家乡的田园生活和爱情，歌颂独立战争和新生的共和国，歌颂美洲的自然风光，经过整理加工后的民歌、寓言诗等。

下面重点介绍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家、独立运动的歌手奥尔梅多、贝略、埃雷迪亚。

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80～1847年），生于瓜亚基尔城（该城现属厄瓜多尔，独立战争前属秘鲁总督区）。他1805年在利马圣马科斯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先后任该校及基多圣托马斯大学教授。1811年作为瓜亚基尔省代表出席西班牙加的斯议会，在议会上慷慨陈词，强烈谴责“米达”徭役制，为印第安人辩护。1814年主张除非费尔南多七世承认加的斯宪法，否则不承认其为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后，奥尔梅多逃离西班牙。

1816年返回瓜亚基尔，从事古典诗歌研究。1820年10月瓜亚基尔爆发革命，11月当选为洪达（执政委员会）主席。1822年玻利瓦尔统帅大军抵达瓜亚基尔，解散了执政委员会。1823年奥尔梅多到秘鲁当选为利马制宪议会议员。1824年8月6日，玻利瓦尔亲率大军在胡宁大败西班牙殖民军队。同年12月，玻利瓦尔的部下又率爱国军在阿亚库乔大败西班牙殖民军。1825年1月，奥尔梅多写出了《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热情讴歌拉美独立运动领袖玻利瓦尔及独立战争的胜利。1825～1828年出任秘鲁驻英国和法国全权公使。1830年当选为厄瓜多尔第一任副总统，因反对弗洛雷斯总统独裁，拒不就任。1835年任制宪议会主席。

在《胡宁大捷》这首诗中，作者模仿古典主义风格的英雄颂诗，全诗共906行，分7部分。这首长诗热情奔放，气势磅礴，想象丰富，充分表现了拉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其内容和表达方式远远超越传统的古典主义形式。作品一开始，即以雷鸣、电闪来烘托气氛，描写独立战争的到来：

可怕的雷声

震耳欲聋，地裂山崩

在燃烧的天空滚动

向主宰苍穹的上帝声明。

……

接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描绘了胡宁和阿亚库乔的战斗。诗人热情歌颂了玻利瓦尔叱咤风云、高瞻远瞩、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大将风度：

玻利瓦尔主宰着

大地上的和平与战争。

……

是谁在战斗刚刚打响

便像胜利的使者神采飞扬，

驱使骠悍的骏马不停地驰骋

把捷报传向四面八方？

……

除了他，还能有谁？

哥伦比亚和战神的儿郎！

……

那英雄神采奕奕

在第一线冲锋

呼声震耳，宝剑闪动，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所向披靡，攻无不克……

旷世奇才啊，

千古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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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宁大捷》是一首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赞歌。奥尔梅多作为一名诗人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以他精湛的艺术修养和对祖国无比的深情，谱写了一曲时代的强音。

安德烈斯·贝略（1781～1865年），委内瑞拉爱国者、西班牙语美洲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文化巨匠，被称为“美洲的导师”。

贝略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781～1810年，他在祖国委内瑞拉生活了近29年。

贝略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祖父是画家，父亲是律师和音乐家。启蒙老师是新格拉纳达总督的秘书克萨达教士，克萨达博学多才，并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不仅通过讲授荷马、维吉尔的古典诗歌使贝略学会拉丁文，并使贝略熟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洛佩·德·维加的戏剧作品，引起贝略对语言和文学的广泛兴趣。贝略后来进圣罗莎学院学习，才华出众；15岁时，便从拉丁文翻译了一卷维吉尔的史诗《伊尼德》。1800年，年仅19岁的贝略获物理学头等奖，并获文学学士学位。

贝略曾当过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领袖玻利瓦尔的地理和文学老师。1800年，当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洪堡到委内瑞拉考察时，贝略曾给洪堡当翻译兼向导。1808年，主编《加拉加斯报》，首次报道西班牙人民奋起抗击拿破仑入侵并成立“洪达”等重要新闻。1810年撰写了《委内瑞拉历史概要》。同年4月17日，加拉加斯的土生白人废黜了西班牙任命的都督，成立了最高“洪达”。为争取国际上对委内瑞拉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新生的“洪达”委派玻利瓦尔（主要代表）、门德斯（副代表）和贝略（秘书兼翻译）三人去英国。同年6月6日，他们乘船离开委内瑞拉。对贝略来说，这次航行竟成为他与祖国和亲友们的永别。

第二时期，从1810年到1829年，贝略在英国伦敦居住了近19年。

1810年7月，玻利瓦尔一行抵达伦敦。经过一番奔走，虽未能取得英国政府的资助，但得到侨居英国的同胞、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米兰达的支持。同年12月，玻利瓦尔同米兰达回国，而贝略奉命留在伦敦继续完成其外交使命。

在英国的19年中，贝略的主要活动一是外交事务，二是文学创作。他先后担任委内瑞拉和大哥伦比亚（1819年成立，包括今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3国）驻英使馆的秘书和临时代办。1822～1825年，还兼任智利驻英使馆秘书。他在外交战线上，不辞辛苦，忠于职守，为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民族独立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伦敦，他结识了许多侨居英国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作家和外交官。他参加了美洲人协会，担任该协会会刊《美洲书评》的编辑。1826年，他又主编《美洲文萃》杂志。这两个刊物积极宣传和声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分别于1823年和1826年发表了贝略的两篇著名诗作《与诗谈论》和《热带农艺颂》。1829年贝略接受智利政府邀请，带着全家去智利。

第三时期，从1829年至1865年，他在智利度过了36年。

贝略到智利后，受到智利平托政府的重用，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外交部长等要职。1833年，智利参议院批准贝略为智利正式公民。1837年，贝略当选为参议员。1843年创建智利大学。

贝略到智利后，一直担任《阿劳坎人》杂志主编。贝略在智利著述甚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学术著作：《人权原理》（1832年）、《国际法准则》（1844年）、《拉丁文语法》（1846年）、《拉丁美洲用西班牙语语法》（1847年）、《最新宇宙志》（1848年）、《文学史大纲》（1850年）、《民法》（1852年）等。这些著作充分表明，贝略的学识多么渊博，造诣何等精深。西班牙王家科学院院长梅嫩德斯称贝略为“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文人”。智利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认为，“贝略按其本人的情况，属于独立时代的伟大人物之列：正如玻利瓦尔为解放者，贝略是整个大陆的教育者”，他“获得了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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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一位评论家说：“贝略像玻利瓦尔一样，他把美洲视为伟大的祖国，为美洲的自由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以科学的方法和毅力掌握了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为美洲创造自己真正的文化形式和传统。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解放者们为争取独立所作出的巨大、英勇的努力将会失去作用和在很大程度上遭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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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略的《与诗谈论》和《热带农艺颂》这两首诗被统称为“美洲的席尔瓦”。在形式与格调上，“美洲的席尔瓦”具有古典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它以维吉尔、卢克莱修、贺拉斯等古罗马诗人为楷模，采用田园牧歌的形式。但是在思想内容上，则与古典主义诗歌迥然不同。贝略以浓烈的美洲格调、鲜明的地方色彩、奔放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表达诗人对故乡和祖国的深深的怀念。

《与诗谈论》是一篇想象的游记式牧歌。诗人首先要求诗神缪斯“回到大自然去”，丢弃“文明欧洲”，到新大陆的瑰丽景色中去，接着就描绘美洲秀丽的河山，歌颂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

是丢弃文明欧洲的时候了，

它不喜欢你粗犷的品格，

飞向哥伦布的世界吧，

将你广阔的天地开拓！

展开强劲的翅膀，

越过浩瀚的大西洋，

飞向另一个天地，

飞向另一个世界，

飞向新的人群。

那里有未开垦的处女地，

几乎披着原始的衣裳。

美洲啊，

太阳神年轻的爱妻，

古老大洋的幼女，

你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峡谷，

从寒极到赤道，

景色变幻，万物峥嵘。

这首诗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的独立宣言，对后来的拉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热带农艺颂》中，贝略用古典抒情诗的形式歌颂美洲热带地区繁荣富足和旖旎风光，号召美洲人民以辛勤的劳动，重建家园，捍卫和平，加强团结：

啊，肥沃的土地

太阳神的恋人

时刻围绕你的情侣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将阳光爱抚的万物孕育！

你用沉甸甸的谷穗

为夏天编织花环；

你用葡萄

将酿酒的木桶装满；

你的果园美丽娇艳

赤橙黄绿

五彩缤纷颜色全；

……

命运的主宰啊，我终于赢得了你的笑颜，

美洲人甩下颈项上外国的锁链，

让他在苍天下巍然屹立，

让你赐予他的自由扎根、蔓延；

……

亲爱的祖国，

在渴望的日子里

将看到胜利的和平；

在和平之神的眼前

世界会使灵魂充满喜悦和平静：

人们重新对工作感到鼓舞，

航船起锚，勇敢坚定

乘着友谊的和风，

车间生机勃勃，庄园热气腾腾，

镰刀割不尽五谷丰登。

啊，年轻的国家

戴着胜利的桂冠

屹立在惊愕的西方面前！

……

你们的后代将和你们

进行激烈的竞争；

荣誉簿上

将补充新的姓名，

它将向人间宣告：

“这就是那些人的后代，

他们的父辈

曾胜利地翻越安第斯山顶

在博亚卡、在迈普、在胡宁

在阿普里马克光荣的战场上

使西班牙雄狮一蹶不振，丧失了威风。”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编纂《贝略全集》时，发现了贝略在伦敦创作的内容极为丰富、大量未曾发表的诗稿，其中有很多“美洲席尔瓦”的续篇。例如，诗稿中歌颂拉美独立运动的先驱米兰达：

你高举伟大的战斗旗帜，

召唤人们去斗争。

如今，斗争已经胜利，

为胜利你立下了功勋。

诗稿中表达了对故乡和祖国的思念：

多少次我在梦幻中看见：

祖国的山川和草原，

还有那阿纳乌科河欢腾的岸边。

童年时代的情景历历在目，

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

但这一切很快就无情地消逝，

我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贝略的诗歌创作虽非他的主要成就，但却达到很高水平，成为拉美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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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独立运动的歌手是古巴诗人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1803～1839年）。他是一位具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流派特征的、承上启下的抒情诗人。

埃雷迪亚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其父是一位法官。他天资聪慧，3岁开始读书，8岁开始翻译拉丁文和法文作品。1812年随父到委内瑞拉，进入加拉加斯大学学习拉丁文。1817年回到古巴，进入哈瓦那大学学习法律。后又到墨西哥大学攻读法律。1823年获律师资格。同年回古巴，在马坦萨斯当律师，同时为许多杂志撰稿。

他参加秘密的革命活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为古巴的解放事业积极热情工作，后被迫流亡到美国。他在美国以教授西班牙语为生，在波士顿、纽约居住了两年。1825年定居在墨西哥，除1836年曾短期回古巴探望母亲外，他在墨西哥生活了13年多。他创办了《虹》、《杂集》等刊物，写了不少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后来他加入了墨西哥国籍，担任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等要职。1839年因患肺结核病在墨西哥去世，年仅36岁。

虽然埃雷迪亚是拉美独立运动的歌手，但由于古巴直至1902年才获得独立，埃雷迪亚并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独立。他短暂的一生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因此，他的爱国感情常常带有一种忧郁感伤的情调。

埃雷迪亚的诗歌在拉美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代表作有《在乔卢拉的神坛上》（1820年）和《尼亚加拉的颂歌》（1824年）等。《在乔卢拉的神坛上》一诗，作者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描写墨西哥的自然风貌和神坛（金字塔），通过对神坛的描写来提醒世人，要从神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金字塔啊，现在你

已经醒来，不声不响，

这比你无动于衷地睡上几个世纪

比你侍奉的迷信

在地狱的深渊里昏睡要强！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最近的子孙

你要成为有益的教训；

今天对那对苍天盲目无知的人

请像提坦
 
[5]

 一般，骄傲地发出轰响，

成为人类愚昧和狂暴

不光彩的榜样。

作者在《尼亚加拉的颂歌》中，以一连串的形容词和比喻，气势宏伟地描写了这个大自然的壮观：

你平稳安详、气势磅礴地流淌，

然后撞击在峥嵘的山岩上

你勇猛无畏地纵身跳跃

就像命运一样盲目和不可阻挡。

人类的什么声音，才能描摹

这咆哮的礁石，

这狂暴的景象？我的心灵

在昏眩中彷徨，

看着这滚滚浪滔，

迷乱的目光徒然地

追随着它驰向乌黑的边缘，

坠下高高的悬崖：

数千道波浪急奔而来，

激怒地推挤着，

后面又紧接着来了千千万，

在泡沫飞溅、响声轰隆中消失。

……

作者接着触景生情，悲叹自己的孤独，忧虑祖国的未来：

这一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

如此寂寞，被遗弃的痛苦，

……

啊，流亡的人，

没有祖国，没有爱情，

只有眼前的泪水和痛苦！

在另一首题为《流亡者之歌》的诗中，作者表达了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为古巴独立战斗到底的决心：

古巴，古巴，你给了我生命，

光明、美丽、可爱的家乡，

在你幸福的土地上

凝聚我多少光荣和幸运的梦想！

我回首将你伫望！

……

对强权要靠勇气，

对死亡用死来抗拒：

恒心能将命运征服，

善于死的人总会胜利。

……

与其痛苦地躺在床上

忍受着折磨死亡，

不如以勇敢的胸膛

抵挡敌人的刀枪。

……

你们害怕流血？

我们情愿在搏斗中血流汹涌

也不愿让它在陋习、苦闷和恐惧中

在迟钝的血管里慢慢腾腾。

……

古巴，你终将变得自由、纯洁，

如同你呼吸的光明的空气一般，

就好像你眼前的激浪

在亲吻你海边的沙滩。

……

二、浪漫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19世纪初就已开始，如古巴诗人埃雷迪亚的诗歌就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但是，作为一种文学运动，浪漫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流行，主要在1830～1890年。

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起源于欧洲的浪漫主义，但它具有自身的特点。拉美浪漫主义作家在宣传个人自由的同时，坚决反对独立后在拉美出现的军政头领（考迪罗）的独裁统治，主张实现种族平等，歌颂拉美本身的自然风光，重视发掘古代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

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1830～1860年为社会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拉美作家努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积极投身社会变革。1860～1890年为感伤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拉美作家比较脱离现实社会，力求以纯真的情感来打动读者，讲究写作技巧与形式的完美。

浪漫主义文学在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古巴、智利、巴西等国都得到了发展，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浪漫主义作家。

阿根廷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掀起了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斗争。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民主主义运动。罗萨斯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考迪罗”的典型。在其任内，实行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反对派。成千上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国外。阿根廷人民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对阿根廷的民族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三位杰出的阿根廷作家及其代表作（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及其小说《屠场》、萨米恩托及其《法昆多》、何塞·马莫尔及其《阿玛利亚》）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关于萨米恩托及其《法昆多》，在前面已提及。

（一）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年）

埃切维里亚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年时代到巴黎留学。在法国接触到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回国后，他成为阿根廷新文学学派的创始人，同时积极参加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并担任进步政治组织“五月协会”的领导人。1832年他发表处女作、长诗《埃尔维拉，又名拉普拉塔河的新娘》。1837年发表《诗韵集》，其中包括浪漫主义叙事诗《女俘》。1838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原则》。这是阿根廷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早论文。

作为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埃切维里亚最重要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屠场》。《屠场》写作于1838～1840年，正式发表于1871年，即作者逝世20年后。这篇作品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借一个屠场的场景来揭露罗萨斯的独裁暴政，把浪漫主义的情节和现实主义的描写结合在一起。

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屠宰场。正值四旬斋期间，按照执政者命令，一律不准宰杀牲口，造成肉食奇缺。不料天降暴雨，接连几天不停，洪水泛滥，广大市民坐卧不安。在市民要求下，执政者不得不下令开禁，但只准宰杀50头牛。屠夫们一连宰杀了49头牛，但最后一头牛受惊而逃。屠夫们说这头牛不服从命令，一定是个“集权派”（反对罗萨斯的政治派别）。于是，屠夫们出去追赶，把逃走的牛抓了回来宰掉。正在这时，一个集权派的青年骑马经过，被屠夫们看见，就像兀鹫似的向他扑去，把他抓到屠场，残酷地折磨致死。作者笔下的屠场，阴森恐怖，充满血腥味，这正是罗萨斯统治下的阿根廷现实的反映。

（二）何塞·马莫尔（1817～1871年）

何塞·马莫尔是另一个积极参加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斗争的阿根廷浪漫主义作家。早年从事新闻工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839年因散发反独裁斗争的宣传品而被捕。在狱中，他在牢房的墙上写诗。出狱后，流亡到蒙得维的亚，在乌拉圭创作了他主要的作品。罗萨斯垮台后，回到阿根廷，先后担任参议员、公共图书馆馆长、驻巴西公使等职。

他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诗人》和《十字军》；诗歌《巡礼者之歌》和《和声》；长篇小说《阿玛利亚》。《阿玛利亚》发表于1851年，是阿根廷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马莫尔的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歌颂了作者对祖国的爱和对独裁统治的仇恨。

长篇小说《阿玛利亚》描写一位反对罗萨斯独裁政权的集权派青年爱德华多在逃避追捕时被他的朋友丹尼尔所掩护和搭救。因爱德华多身负重伤，丹尼尔将他送到自己表妹家中养伤。表妹阿玛利亚是位年轻美貌的寡妇。在阿玛利亚悉心照料下，爱德华多伤势渐愈。与此同时，两人也产生了爱慕之情。爱德华多逃脱后，罗萨斯政权下令继续搜捕。一天，正当爱德华多和阿玛利亚在一个隐蔽的地点刚刚举行订婚仪式，罗萨斯爪牙突然破门而入，一对充满朝气和希望的青年被双双杀死。

同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一样，《阿玛利亚》描述的也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所不同的是，《阿玛利亚》以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因此，《阿玛利亚》也可称为爱情小说。小说情节曲折，结构严谨，书中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书中还直接描写了独裁者罗萨斯凶狠粗暴地对待他的下属乃至他的亲生女儿的情景。

三、高乔文学

高乔（gaucho）又译加乌乔，是从印第安克丘亚语中的guacho演变来的，原意为“孤儿”或“私生子”，后指在阿根廷潘帕草原上居住的印欧混血种人。阿根廷潘帕草原包括现阿根廷拉潘帕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省的全部以及圣菲、科尔多瓦、圣路易斯和门多萨4省的一部分。乌拉圭、巴拉圭、巴西与阿根廷交界地区的一部分居民也被称作高乔人。

高乔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与拉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步进行的。它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雅俗共赏。高乔文学以描写和反映潘帕草原高乔人的生活、风俗和精神世界为特征。在诗歌和小说方面较为突出。

高乔诗歌最初模仿流浪的高乔行吟诗人以吉他伴奏的歌谣，运用其方言写作，诗体是八行诗。后出现了长篇叙事诗和史诗。史诗中最著名的是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年）的《桑切斯·维加，又名拉弗洛尔的孪生兄弟》，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1830～1880年）的《浮士德》，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年）的《马丁·菲耶罗》。这三部史诗被称为高乔的三大史诗。

高乔小说在20世纪初期最为繁荣，主要表现因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的高乔人，追忆其往昔的自由生活。主要小说家有阿根廷的爱德华多·古铁雷斯（1851～1889年）及其《黑蚁》（1881年）、《胡安·莫雷拉》（1879年），贝尼托·林奇（1885～1952年）及其《拉克拉》（1919年）等；乌拉圭的爱德华多·阿塞维多·迪亚斯（1851～1924年）及其《孤独》（1894年），哈维尔·德·比亚纳（1872～1925年）及其《高乔姑娘》（1899年），胡斯蒂诺·萨瓦拉·穆尼斯（1897～1968年）及其《穆尼斯纪事》（1921年）等。然而，最出名的是阿根廷的里卡多·圭拉尔德斯（1886～1927年），其《堂塞贡多·松勃拉》（1926年）为高乔小说经典名著。

高乔文学是阿根廷和拉美独立后最早兴起的民族文学潮流，被视为阿根廷民族精神的反映，也代表文学上美洲主义的开始成长。从高乔文学起，拉美作家不仅描绘美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而且开始追求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

（一）埃尔南德斯和《马丁·菲耶罗》

何塞·埃尔南德斯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马丁。14岁时因病居住于其父在潘帕草原的庄园疗养。他不仅恢复了健康，成了出色的骑手，而且也熟悉了高乔人的生活、劳动、风俗和语言。

1853年，他参加了罗萨斯的养子佩德罗·罗萨斯的军队，1857年脱离。1859年再次投笔从戎，加入乌尔基萨的联邦军队，先后参加了塞佩达战役和帕冯战役。1869年在首都创办《拉普拉塔河报》，维护高乔人的利益，反对政府向潘帕地区移民。1870年他参加了恩特雷里奥斯省反对萨米恩托斯总统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巴西。1872年大赦回国，发表了《高乔人马丁·菲耶罗》。1879年又发表了长诗的续篇《马丁·菲耶罗归来》，合在一起为长篇叙事诗《马丁·菲耶罗》，被认为是三大高乔史诗中最完美的一部。1879年当选众议员，1881年后又当选为参议员。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描写外号为“恰乔”的高乔人考迪罗佩尼亚洛萨的传记《恰乔的一生》及描写本人乡间生活经历的《庄园主的训示》等。

《马丁·菲耶罗》全诗共7210行，均用八音节诗句写成。第一部《高乔人马丁·菲耶罗》由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述；第二部《马丁·菲耶罗归来》由其子插叙。全诗描写马丁·菲耶罗一生的不幸遭遇和顽强斗争精神。高乔人马丁·菲耶罗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后被征入伍戍边。他不甘这种受制于人的生活，开小差逃亡，开始漂泊流浪。后因在小酒店斗殴中杀死一黑人遭警察追捕，得高乔人克鲁斯帮助获救。两人遂成挚友，越过国界，避难于印第安人中间。

第二部描写克鲁斯去世。马丁·菲耶罗救出一被印第安部落俘获的白人妇女，杀死部落酋长后出逃。后回乡与其二子以及克鲁斯之子相会，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手，临别时对孩子们进行了一番人生哲理的教育。

《马丁·菲耶罗》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末阿根廷社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乡村的变化和高乔人的不幸遭遇，歌颂了高乔人的品德和气魄，塑造了自由不屈的高乔人的典型。诗中生动地使用民间语言，获广泛赞誉，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作品，是阿根廷的民族史诗和阿根廷文学的瑰宝，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圭拉尔德斯和《堂塞贡多·松勃拉》

里卡多·圭拉尔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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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幼时随家去巴黎，10岁回国后居住在父亲的大庄园中。这使他从小就熟悉了潘帕草原上高乔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建筑和法律，但没有结业。1910年再次去巴黎，后多次游历欧洲，并到过印度和日本。他与法国先锋派作家有过交往。1915年出版第一本诗歌散文集《玻璃铃铛》，具有先锋派倾向。同年发表短篇小说集《死与血故事集》。后发表几部自传性质的小说《拉乌乔》（1917年）、《罗萨乌拉》（1922年）等。1922年沿太平洋海岸旅行，写成《哈伊马卡》（1923年）。这几部小说充满情感，在语言技巧上颇有新意。

1924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与博尔赫斯等共同创办《船头》杂志，并创办出版社，专门出版“马丁·菲耶罗”派诗人的作品。1926年发表其代表作《堂塞贡多·松勃拉》。此书奠定了他在阿根廷文学史上的地位。次年在巴黎去世，年仅41岁。

《堂塞贡多·松勃拉》全书用第一人称写成，由法维奥·卡塞雷斯倒叙自己童年在庄园里的生活：法维奥是一个孤儿，因被高乔人浪漫生活所吸引，逃离抚养他的姑母家庭，跟随高乔牧民堂塞贡多·松勃拉，当了他的徒弟。5年过去了，法维奥经过草原上的风吹日晒，跌打滚爬，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高乔人，并被堂塞贡多收为“养子”。最后，当法维奥回到原来的村镇时，其生父已死，给他留下了遗产，成为殷富的庄园主。堂塞贡多确信其“养子”已长大成人，便离法维奥而去，重新过他无拘无束、浪迹天涯的生活。

小说情节虽然简单，但作者对潘帕草原上高乔人的生活、风俗、习惯作了十分详尽的描写：庄园、酒店、驯马、斗鸡、赛马、赌博、屠场、决斗、牲畜拍卖、舞会、爱情、友谊……都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以特有的乡土气息和民族感情唤起了读者的共鸣。作者力图把古往今来高乔人的一切特点、美德，都集中反映在堂塞贡多一人身上。因此，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纯朴的男子汉气概和具有自由理想的高乔人的形象。

四、后期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

经过了独立后初期的混乱，拉美各国的社会渐趋稳定。拉美各国政府在民主力量高涨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些改良主义措施。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刺激了拉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代表拉美民族文化的克里奥约主义，也开始抬头。

19世纪后期，在拉美民族文学建立的过程中同时有两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流派出现：后期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后期浪漫主义即感伤浪漫主义力求以纯粹的情感打动读者，重视发掘古印第安文学的遗产，重新肯定西班牙文学的成就，积极引进欧洲新的流派，如帕尔纳斯派和自然主义。在题材方面，这个阶段的作家多以人生哲理、风土习俗或对社会的冷静思考为创作主题。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有巴西诗人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年），哥伦比亚诗人和小说家豪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年），秘鲁作家里卡多·帕尔马（1833～1919年）等。

（一）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是巴西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巴西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生于巴伊亚州。1864～1868年在累西腓和圣保罗学习法律。15岁时便发表《耶路撒冷的毁灭》一诗。他既继承了巴西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等人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又深受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诗人反对巴西封建帝制和黑人奴隶制的战斗武器。

他的诗歌猛烈抨击黑人奴隶制度的罪恶，因而赢得了“奴隶的歌手”的称号。如在《黑奴船》一诗中，诗人如实地描绘了贩奴船上的凄惨情景：

像一场《神曲》中的恶梦……后甲板上

点点红色灯光闪烁，

到处都是片片血泊。

镣铐声声作响……皮鞭阵阵呼啸……

一群群夜色般的黑人男子，

恐怖地跳着舞蹈……

……

昨天在塞拉利昂，

作战，猎狮，

在宽大的帐篷下面

随心所欲地酣睡……

今天又黑又深的船舱，

恶臭、拥挤、肮脏，

瘟疫像美洲豹一样逞狂……

……

一根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

像一条铁蛇令人恐惧。

奴役的枷锁缠绕着身躯，

就这样他们被带往死亡之地，

……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诗歌还表达了诗人为寻求一个公正、合理、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而斗争的决心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他的诗还讴歌了爱情和大自然绚丽多彩的风光。正当他的文学创作处在顶峰时期时，他先是在打猎时脚受伤截肢，后又患结核病不幸去世，年仅24岁。主要诗作均收在《奴隶集》、《浮沫集》和《保罗·阿方索的瀑布》等诗集中。

（二）豪尔赫·伊萨克斯及其长篇小说《玛丽娅》

豪尔赫·伊萨克斯是哥伦比亚浪漫主义小说家和诗人。生于哥伦比亚考卡省卡利附近一富商兼庄园主家庭。其父为英籍犹太人。他在父亲的庄园中度过童年。11岁去波哥大上中学，后去英国学医。1860～1863年参加内战，支持保守党政府，战争中其父的庄园遭毁。1864年到波哥大，参加文学团体“摩西社”活动，同年发表《诗集》。1864～1865年当过筑路督察。1867年领导保守党周报《共和报》。同年，发表长篇小说《玛丽娅》，轰动哥伦比亚文坛。

此后，他弃文从政。多次当选为众议员。1871年转入自由党。1871～1873年任驻智利领事。1875～1877年任考卡州教育局总监。1876年曾参加镇压保守党反叛的战争。后弃政，致力于热带雨林地区的考察。

伊萨克斯的长篇小说《玛丽娅》带有自传性质。以作者生活过的庄园为背景，以第一人称描写一对青年的爱情悲剧：主人公埃弗拉因和自幼丧母的表妹玛丽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友情深厚。后他去波哥大求学。6年后，他回到故乡，惊喜地看到，童年时代的女伴已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两人在风景如画的庄园中萌发了真挚的爱情。但是，由于母亲的遗传，玛丽娅患有癫痫病。埃弗拉因的父亲担心爱情会加重玛丽娅的病情，遂决定依旧送儿子去伦敦深造。然而，事与愿违。玛丽娅因未婚夫的远离而忧伤成疾，病危垂亡。当埃弗拉因闻讯从伦敦赶回家中，玛丽娅已抱恨长逝。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描写了热烈纯真、哀婉动人的爱情，心理活动刻画细腻，景色描写犹如田园诗，充满感伤浪漫主义的气息和拉美情调，被称为“美洲之诗”，并被公认为拉丁美洲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作者成功地刻画和塑造了纯美圣洁的少女玛丽娅的形象，作者笔下的玛丽娅，已成为痛苦与哀伤的化身。

（三）里卡多·帕尔马及其《秘鲁传说》

秘鲁的浪漫主义文学出现较晚，主要代表作家是里卡多·帕尔马。帕尔马对秘鲁和拉丁美洲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传说”（Tradicion），把历史纪事、逸闻传奇、讽刺小品、风俗故事融为一体的独特的体裁。

帕尔马生于利马。因家境贫寒，加上他有黑人血统而备受歧视。童年是在下层百姓中度过的。20岁进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法律，不久辍学，在海军服役6年。因反对卡斯蒂利亚政府，被流放智利（1860～1863年）。后任驻巴西帕拉领事，并游历欧、美。1866年回国，参加反对西班牙入侵的卡亚俄保卫战。1868年巴尔塔任总统后，任其秘书，并当选为参议员。后随彼罗拉参加反对文官主义党的斗争。太平洋战争中，他参加保卫利马的战役。1884～1912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为重建遭受战火严重破坏的图书馆呕心沥血，为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1887年创建秘鲁语言研究院并任院长。

帕尔马著述甚丰。除代表作《秘鲁传说》外，他写过诗，出版过诗集《和声》、《西番莲》等。他的诗具有浪漫主义的风格。1911年出版了他的《诗歌总集》。他曾为拉美几国的报刊（诸如秘鲁《邮报》、阿根廷《国家报》等）撰稿。他写过长篇小说《马拉尼翁人》。著有历史论著《利马宗教裁判所纪年》、《驳卡帕神父所著秘鲁史概要》。写过不少语言学论著和文学评论等。

《秘鲁传说》共10集，453篇，其中339篇是讲述殖民地时期的，其余部分讲的是印卡王国时期、独立战争时期和共和国时期。按内容可分6类，即宗教故事、世俗生活、戏剧故事、流浪汉文学、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

通过各自独立成篇的传说，帕尔马以简洁明快、活泼生动的语言，将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画面连缀在一起，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从印卡帝国到19世纪30年代300多年的历史风貌。通过巧妙的艺术创造，帕尔马成功地塑造了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市井小民的形形色色人物：总督、主教、法官、神父、贵族、富商、征服者、殖民官员、起义领袖、律师、修士、修女、小手工艺人、奴隶、家仆、妓女等。这些人物经过帕尔马的天才之手，往往寥寥几笔，便成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

《秘鲁传说》正如帕尔马本人所说，是“小说又不是小说，是历史又不是历史”。作者借用一些史料，编成故事，最后以谚语、警句告诫读者。作者是站在当前的角度来回首往事；其基本观点是伏尔泰式的启蒙主义思想，如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政权等。《秘鲁传说》是秘鲁文学遗产中的瑰宝，是帕尔马对拉美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随着拉美国家政局渐趋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拉美的文学也逐渐从浪漫主义、风俗主义、自然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其特点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加关注，善于捕捉现实生活的细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学语言趋向大众化，艺术风格转向朴实无华，题材多以社会生活和本土风情为主。主要代表作家有：智利的布莱斯特·加纳（1830～1920年）、墨西哥的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1834～1893年）、古巴的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1812～1894年）等。

（四）布莱斯特·加纳及其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

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丁美洲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重要作家，是智利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

布莱斯特·加纳生于圣地亚哥。毕业于军事学校。1847～1851年在法国学习军事工程期间受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斯汤达尔等影响颇深，立志做一个“拉丁美洲的巴尔扎克”。回国后在军校任教，并开始创作小说。1867年出任驻英国大使，后任驻法国大使。长期旅居巴黎，直至病逝。

布莱斯特·加纳的文学创作可分三个时期。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社会一景》、《初恋》、《新婚夫妇》等大多以爱情为题材，属浪漫主义作品。中年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爱情的数学》、《一个傻瓜的理想》和《马丁·里瓦斯》等。这个时期的作品，既以爱情为题材，同时又描写智利的现实社会生活，说明作者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晚年的代表作有：《在光复时期》和《移民者》。《在光复时期》描写了智利人民于1814～1817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移民者》描写智利侨民在巴黎的生活。

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的主人公马丁·里瓦斯是一个贫穷的外省青年。他在首都圣地亚哥上大学。父亲临终前为了让他完成学业，不得不将他委托给富翁达马索，祈求达马索为马丁提供食宿。马丁虽然寄人篱下，但他自强不息，不自惭形秽，不卑躬屈膝，以诚实、正直赢得了达马索一家的好评，成为达马索的得力助手。他帮助达马索的儿子、花花公子奥古斯丁摆脱了一起有诈骗钱财性质的美人计，又搭救了市民的女儿埃德米拉，后因参加反对保守派的起义而被捕入狱。马丁以他优秀的品格获得了达马索女儿丽奥娜的爱情。在丽奥娜等的搭救下，马丁越狱成功，最后，同丽奥娜一起离开智利，到秘鲁共同生活。

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十分生动，人物个性突出，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者通过一对青年曲折的爱情故事，描述了19世纪中期智利社会的激烈冲突及各阶层的思想动向、言行、风俗习惯，向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而广阔的社会风情画卷。

（五）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及其《蓝眼盗》

墨西哥作家曼努埃尔·阿尔塔米拉诺生于格雷罗州蒂斯特拉镇一印第安人家庭。曾在托卢卡文学院和莱特兰学院攻读文学和法律。1854年参加反对独裁者圣安纳的起义。1858年参加胡亚雷斯领导的改革战争，后又参加反对法国武装干涉的斗争。曾任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驻巴塞罗那、巴黎的外交官。曾参与创办《墨西哥邮报》、《联邦主义者》、《论坛报》、《共和国报》等报纸和《复活》等杂志。主张维护民族利益，弘扬民族文化，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提倡发展教育和创作民族文学。主要作品有：小说《克莱门西娅》（1869年）、《山区的圣诞节》（1871年）、《安东尼娅》（1872年）、《冬天的故事》（1880年）和《蓝眼盗》（1901年）；诗集《韵集》（1871年）等。

《蓝眼盗》是阿尔塔米拉诺最成功的作品。小说取材于胡亚雷斯政府为推动改革所进行的镇压反叛、平乱、巩固政权的“改革战争”。《蓝眼盗》主要描写4个人物。在胡亚雷斯执政时期，“改革战争”刚刚结束，局势尚未平静。雅乌台小镇上有一个铁匠铺，铁匠尼古拉斯爱上了镇上最漂亮的姑娘曼努埃拉，但曼努埃拉看不上他。而镇上一位纯朴的姑娘蓓拉深深爱上尼古拉斯，但却未被小伙子察觉。这时，一群自称“包银帮”的土匪到镇上明火执仗地抢劫，杀害无辜百姓，搅得鸡犬不宁。其头目“蓝眼盗”性情暴戾，心狠手辣。“蓝眼盗”到镇上，见到曼努埃拉，被其美貌打动，经常送给她一些抢来的珠宝首饰，开始追求她。曼努埃拉贪图钱财，讲究虚荣，竟然被“蓝眼盗”英武的假象所迷惑，拒绝了尼古拉斯的爱情，同“蓝眼盗”私奔。尼古拉斯后来同蓓拉结婚。不久，“蓝眼盗”被官兵抓获送上了绞刑架，而曼努埃拉也发疯而死。

《蓝眼盗》这部小说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基础。曼努埃拉和“蓝眼盗”的恋爱悲剧自始至终都富有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书中的许多人物都是真实的，如胡亚雷斯总统，剿匪司令马丁·桑切斯等。而尼古拉斯这一人物有许多地方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书中所描写的环境和背景也是墨西哥1861～1863年社会历史的再现。

（六）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及其《塞西莉亚·巴尔德斯》

古巴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生于比那尔德尔里奥省。11岁到哈瓦那上学。1834年获法学学士学位，短期当过律师，后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1848年因参加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而被捕，翌年越狱逃到美国。在美旅居期间，当过教员，并先后主编过《独立者》周刊、《真理报》等报纸，宣传古巴独立。何塞·马蒂称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和有益的作家”。1858年回国，致力于文学创作；1860年赴美。1868年10月战争爆发后，他在美国积极声援古巴起义军。1880年短期回国。1894年在纽约逝世。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忏悔者》（1844年）、《两种爱》（1858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1882年），短篇小说《塔加纳纳洞穴》（1837年）、《白崖》（1837年）、《死鸟》（1837年）、《金簪》（1838年）、《黑十字架》（1838年）、《特雷莎》（1839年）、《金箭姑娘》（1840年）、《雕花压发梳》（1843年）等。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女主人公塞西莉亚是白人富翁、奴隶贩子甘博亚和穆拉托女人查罗的私生女。为掩人耳目，在她一生下来甘博亚便把她送进肓婴堂，生母查罗因此而精神失常。后甘博亚又将塞西莉亚送交外婆何塞法太太抚养。

十多年后，塞西莉亚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娇媚的少女。在一次节日舞会上，她与甘博亚的儿子、大学生莱昂纳多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几次接触后，便私订终身。甘博亚和何塞法得知后，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个青年人的往来，但均无济于事。两个青年人并不知道彼此有兄妹的血缘关系。在母亲罗莎的纵容下，莱昂纳多与塞西莉亚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喜新厌旧的莱昂纳多对塞西莉亚渐渐冷淡，甚至常常寻找各种借口，避而不见，并决定与庄园主的女儿伊莎贝尔结婚。塞西莉亚得知后，感到十分伤心和愤恨。于是，她便怂恿钟情她的、女友内梅西奥的哥哥何塞去破坏婚礼。何塞出于对塞西莉亚的爱，便遵命赶到教堂，不料竟然将新郎莱昂纳多刺死。小说的结尾是悲惨的：塞西莉亚作为杀人犯的同谋被判1年监禁，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遇到了阔别20年的生母查罗。伊莎贝尔看破红尘，进了修道院。

《塞西莉亚·巴尔德斯》不仅以其戏剧性的情节打动读者，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勾勒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艺术地再现了1812～1831年西属古巴的历史情况，开辟了从风俗主义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的道路。

五、现代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结束于20世纪初，持续30多年，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般将1882年何塞·马蒂（1853～1895年）发表《伊斯马埃利约》诗集作为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起点。1888年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1867～1916年）发表诗文集《蓝》，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形成。而1916年鲁文·达里奥的逝世，则象征现代主义在拉美走向没落。

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产生基于两种思想倾向：第一，在独立战争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拉美各国的政权仍操纵在大庄园主和帝国主义的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因看不到出路，感到前途渺茫，悲观消沉，颓唐沮丧，逃避现实。第二，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文学上急于摆脱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传统束缚，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

拉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它的特点一般可以概括为：逃避现实、脱离群众，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追求形式美和节奏的音乐性；追求虚幻的意境，表现感伤的情调；以优美的形象作比喻，运用典雅的语言；描写雅致的珍品和异国的风光。

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分为3个时期：前期、鲁文·达里奥时期和后期。

前期（1882～1888年）的主要诗人有：古巴的何塞·马蒂、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年），墨西哥的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1853～1928年）、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年），哥伦比亚的何塞·阿森西翁·西尔瓦（1865～1896年）和秘鲁的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1848～1918年）。他们大多为国家的苦难而忧伤，为命运的乖蹇而哀叹，作品伤感情绪浓重。现代主义诗人常常描写遥远的异国，如印度、日本、中国，喜欢用天鹅、孔雀、百合花、宝石来象征“纯粹的美”，以幻想的景物追求逃避现实的效果。

鲁文·达里奥时期（1888～1905年），是指从这位尼加拉瓜诗人发表《蓝》的1888年开始直到他的第三部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于1905年的发表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阶段。

后期（1905～1916年），不少诗人以美洲大陆为题材，着重个人抒情，渲染生与死的神秘，否定天鹅、仙女和盛宴作为美的象征。后期现代主义也称做“新世界主义”。主要诗人有：阿根廷的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年）；墨西哥的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年），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1865～1938年）；哥伦比亚的吉列尔莫·巴伦西亚（1873～1943年）；玻利维亚的里卡多·海梅斯·弗雷雷（1868～1933年）；乌拉圭的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1875～1910年）；秘鲁的何塞·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年）等。

现代主义在散文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是乌拉圭的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年），其代表作是《爱丽儿》（1900年）。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知识界悲观消沉情绪开始消除，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随之衰落，到1916年鲁文·达里奥的逝世，基本宣告结束。但其艺术风格对今日拉美诗歌仍有影响。

（一）何塞·马蒂

何塞·马蒂是古巴杰出的民族英雄，古巴独立运动的领袖，卓越的思想家、诗人、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在诗歌创作和文艺主张上，马蒂堪称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路先锋。

马蒂出身于哈瓦那一个贫穷的西班牙下级军官的家庭。在圣巴勃罗中学读书时，受校长和教员门迪维进步思想的影响，立志为祖国独立而奋斗。16岁时，他在自己创办的《自由祖国》刊物上，发表了以古代非洲努比亚青年抗击侵略者故事为题材的诗剧《阿布达拉》，表达了他为祖国解放事业献身的政治抱负。同年10月，西班牙殖民当局以“反叛”的罪名逮捕马蒂，并判处他6年徒刑。马蒂被押送到哈瓦那政治监狱采石场服苦役。1871年被放逐到西班牙。在流放期间，他一边打工，一边攻读法律、哲学和文学，并从事革命工作。

1874年底回古巴，但殖民当局禁止他上岸，遂于1875年2月经纽约到墨西哥。1877年1月曾一度化名回到哈瓦那，不久移居危地马拉。1878年回国。因组织革命委员会，支持起义军，翌年9月，他再次被捕流放西班牙。1880年初到美国，在美国侨居了约15年（其间曾到过拉美一些国家）。马蒂在美国的主要活动是为古巴人民新的起义作准备工作，同时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写下了大量不朽的诗篇和散文，他为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的报刊撰稿。他曾被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任命为驻纽约的总领事。1892年，在美国创建古巴革命党，并当选为党代表（即主席）。1895年3月，马蒂同戈麦斯共同签署了《蒙特克里斯蒂宣言》。同年4月11日，马蒂同戈麦斯等乘船在古巴东方省海滩登陆，投身到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5月5日，马蒂与马塞奥的起义军在圣地亚哥附近会师。5月19日，在多斯里奥斯与西班牙殖民军战斗中饮弹阵亡。

1882年马蒂在纽约发表的诗集《伊斯马埃利约》被认为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声。这部诗集是马蒂献给儿子的。共18首诗。诗句色彩鲜明、韵律活泼、格调清新、词汇丰富、句式活泼，深刻、细腻地吟咏了天伦之乐，感人地抒发了父子之情。天真的幼儿虽不在马蒂身边，但却给他以力量、信心和希望。每当他在工作之余或被困惑、苦闷包围时，遥远的爱子便成了他的骑士、雄狮、小国王、王子、征服者和“父亲的保护人”。这种超现实的美丽的意境和男子汉的柔情，使马蒂的诗歌独树一帜。马蒂在其中一首题为《我的小国王》的诗中写道：

一个赤身裸体、白白胖胖

聪敏活泼的小国王：

他的权杖——一个亲吻！

他的奖赏——一次撒娇！

……

啊，我的小国王，

我宣誓永远对你忠诚！

我的脊背

是你的盾牌，

我要把你扛在肩上

越过阴森的海洋。

当我把你安全无恙送上彼岸，

我将瞑目而死！

但是，如果你甘心充当

昏庸的统治者的奴仆，

那就跟我一起死吧！

卑贱地活着？

不，儿子，不能苟且偷生！

马蒂于1891年在纽约出版了另一部诗集《纯朴的诗》，共46首，诗句由八音节组成，具有西班牙传统诗歌的遗风。他用纯朴的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内容。这部诗集具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特点。优美的形象、艺术的雕琢、典雅的词藻、华美的音韵，使这些朴实的诗句增添了现代主义的色彩。

马蒂另一部诗集《自由的诗》，是后人根据他的笔记和活页手稿整理出来的，写于1878～1882年，在马蒂去世后才发表。在作为这部诗集的前言《我的诗》中，马蒂写道：“我喜爱难得的铿锵的音调，喜爱雕塑般的诗，喜爱像瓷器那样清脆、洪亮，像鸟儿那样飞翔，像流动的熔岩那样灼热、那样气势磅礴的诗。诗歌应该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给读者留下这样一位斗士的形象：他腾空飞奔太阳，在那里把剑入鞘，化成翩翩翅膀。这些诗都出自我的肺腑，是我战士们的锋镝。我的这些诗，从我的脑海中喷涌而出，没有重新加热，重新加工或重新组合，就像夺眶而出的眼泪和从伤口中噗噗流出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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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与大多数现代主义诗人的区别是在于马蒂的诗歌创作和他的革命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也难以把诗人马蒂和革命家马蒂截然分开。

（二）鲁文·达里奥

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是拉美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生于尼加拉瓜新塞哥维亚省梅塔帕镇（今达里奥城）。1868年他随家迁居洪都拉斯，曾侨居萨尔瓦多。自幼父母离异，家境贫困，由姑母和叔父抚养。11岁改名达里奥，并开始发表诗作，故有“诗童”之称。1881年到马那瓜，在国立图书馆工作。这期间，他博览群书，并埋头创作。1883年他在总统府秘书处任职。1886年移居智利，在瓦尔帕莱索任海关职员。后相继发表短篇小说《蓝色的鸟》、诗集《牛蒡》、《诗韵》等。1888年出版诗文集《蓝》。它标志着拉美现代主义诗歌新阶段的开端。

自1889年起，达里奥曾多次作为阿根廷《民族报》的记者游历北美和欧洲。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当地文化界人士，并发表了大量诗作，引起了强烈反响。1893年任哥伦比亚驻阿根廷领事。1896年发表散文集《奇异者》和诗集《世俗的圣歌》（又译《亵渎的散文》）。1898年作为《民族报》记者，再度游历欧洲各国，出版了多部文集。1904年任尼加拉瓜驻巴黎总领事。翌年在马德里出版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1914～1916年侨居美国。病逝于尼加拉瓜莱昂市。

鲁文·达里奥的三部代表作显示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他自己称：“《蓝》标志着我青春的开始，《世俗的圣歌》意味着青春的高峰；《生命与希望之歌》则意味着生命的津液在秋天结出的硕果。”

《蓝》是一部诗文集。它的发表标志着拉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形成。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蓝对我而言，是梦幻的色彩，艺术的色彩，是古希腊和荷马的色彩，海洋和天穹的色彩，是coeruleum（拉丁文，意为‘蓝色’）”，“我把我的艺术春天的精神花信期浓缩在这天蓝色中”。蓝色已经成为现代主义和鲁文·达里奥的象征和标志。

《世俗的圣歌》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典型。诗人把自己比做一个古希腊牧童，没有任何人来听他吹笛，只能自我欣赏。他非常孤独寂寞，便离开家乡，到各国去旅行，寻找爱情。诗人凭着丰富的知识和想象，描写了远方的异国情调：希腊、罗马、法国、德国、西班牙、东方、中国、日本；作者描写了仙女、天鹅、白睡莲、孔雀、女神、丝绸、黄金、菊花、荷花等组成的神话梦幻世界。

《生命与希望之歌》是鲁文·达里奥最优秀的作品。在这部诗集中，诗人不再单纯地注重词藻的雕琢和韵律的修饰，而是同时想抒发自己的激情。尽管这部诗集仍有逃避现实的倾向，但诗集中不少诗歌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的关心，对命运的困惑，对美国侵略扩张企图的批评。从这部诗集开始，在鲁文·达里奥的诗文中，经常出现泛西班牙主义和美洲主义的主题。这部诗集是新世界主义的先声，是现代主义晚期诗歌的标志。

（三）何塞·恩里克·罗多

乌拉圭作家、哲学家、文艺评论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是拉美现代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散文家。他出生于蒙得维的亚一富裕家庭。青少年时期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就读于共和国大学。1895年参加创办《全国文学和社会科学评论》杂志，因发表文学评论《即将到来的人》，而一举成名。当过共和国大学教授、国家图书馆馆长、众议员、乌拉圭新闻协会主席。1916年作为《面与面具》杂志的记者出访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死于西西里岛巴勒莫。

罗多在为鲁文·达里奥《世俗的圣歌》第二版所写的前言中说到：“我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全心全意地属于这个伟大的流派；它体现了本世纪末期思想演变的特征和意义；我属于这个流派，它起源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在保持它们生命力的同时，引导它们向更高的境界转化。”

罗多最重要的名作有《爱丽儿》（又译《阿列尔》），发表于1900年。它是《新生活》的第三卷，主要阐述了他反对美国追求物质财富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提出了美洲终将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的“美洲主义”观点，在拉美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罗多的其他作品还有《自由主义和雅各宾主义》、《海神普洛特的动机》、《普罗斯佩罗的游廊》、《海神普洛特的新动机》（1917年）等。

罗多的散文风格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寓言、分析、推理、轶事、散文诗等。内容和形式统一，思想和风格相融，是罗多散文的基本特色。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罗多对拉丁美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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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

一、建筑

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统治时期，拉丁美洲的建筑受宗主国的影响，主要是巴罗克建筑。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受欧洲各国特别是法国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建筑逐渐在拉丁美洲流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拉丁美洲建筑和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给拉美国家的建筑革新带来了动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建筑是由法国、意大利、英国建筑师营造的。独立战争后，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不少建筑师来到拉美，在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群旁建造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如法国的若阿基姆·勒布雷东（1760～1819年）曾指导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市政建设；法国建筑师普罗斯珀·卡特林（1764～1842年）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主教堂完成外观装饰工程；西班牙建筑师曼努埃尔·托尔萨（1757～1816年）在墨西哥城建造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矿业宫，他的墨西哥学生爱德华多·特雷斯格拉斯（1759～1833年）在瓜那华托、塞拉亚、克雷塔罗等地建造了一些教堂和大宅邸；意大利建筑师阿达蒙·博阿里（1865～1928年）在墨西哥城建造了美术宫；法国建筑师格朗让·德蒙蒂尼（1776～1850年）和路易斯·沃蒂埃（1810～1877年）分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设计了美术学院和在贝伦、圣伊莎贝尔建造了剧院。

19世纪拉美建筑过于热衷于模仿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和拿破仑时期的巴黎，而忽视了建筑风格的本地化即民族化。此外，由于日益占上风的学院主义，使这一时期的拉美建筑和艺术缺乏活力，在学院派艺术（高雅的艺术）与通俗即民间艺术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出现了一股建造宏伟政府办公大楼、立法机关大厦、豪华剧院、庞大的私人住宅的“建筑热”。随着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兴起，新古典主义受到了挑战。风格各异的建筑在拉美各大城市涌现，反映了当时拉美各国在建筑方面兼收并蓄的状况。这一时期，比较杰出的建筑有：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科隆大剧院，由意大利建筑师维克托·梅亚诺规划设计，比利时建筑师胡利奥·多马尔（1846～1924年）于1889～1908年建造；国会大厦由梅亚诺于1898～1906年参照美国国会大厦建造；上述墨西哥城的美术宫等。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模仿法国巴黎的香榭里舍大道，在首都建设了豪华的林荫大道，如墨西哥的改革大道，智利圣地亚哥的奥希金斯大道，里约热内卢的布朗库大道和滨海大道等。

二、艺术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艺术的主线一直在美洲主义即本土主义潮流和欧洲世界主义潮流两者之间摇摆。寻求民族艺术，是拉美各国独立以来的主题，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绘画和雕刻

独立后，拉美国家的多数绘画和雕刻都是模仿性的，主要模仿欧洲的绘画和雕刻风格。拉美各国大城市纷纷创办了美术学院或学校，当时这些学院主要盛行的流派是新古典主义派。

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拉丁美洲艺术仍可感受到本土和民族主义的影响。拉美各国的画家和雕刻家努力将新古典主义及其他欧洲学院派同拉美的现实相结合，创作出一批以拉美当地“克里奥约”生活特征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肖像画和风景画。

拉美有不少艺术家曾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学习绘画、雕刻等艺术。与此同时，欧洲许多艺术家也被新独立的大陆绚丽多彩的风光、习俗所吸引，来到拉美各国进行艺术创作或传授技艺，有的甚至留在了拉美国家，为拉美的艺术发展作贡献。如英国画家查尔斯·伍德（1793～1856年）在智利瓦尔帕莱索港画了大量海景的绘画；德国画家约翰—莫里茨·鲁根达斯（1802～1858年）曾先后到过巴西、墨西哥和智利；法国画家坎萨克·蒙瓦赞也到过智利，画了大量反映19世纪40年代智利历史风俗的画；西班牙画家佩莱格林·克拉韦（1810～1880年）应墨西哥总统圣安纳邀请于1846年到墨西哥重建艺术学院，并定居在墨西哥。应邀到墨西哥作画和教学的还有意大利艺术大师欧金尼奥·兰德西奥（1810～1877年）。他于1857年展出了描绘墨西哥景色的《墨西哥山谷》、《奇马里斯塔戈》和《马特拉拉连环拱的景色》等风景画，受到好评。他还是墨西哥著名画家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40～1912年）的导师；法国画家尼古拉—安托万·陶奈（1755～1830年）在巴西绘制了大量肖像画和风景画，另一位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德勃雷（1768～1848年）在巴西绘制了《若昂六世》、《唐·佩德罗一世加冕礼》等肖像画，并创作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关于奴隶生活状况的著名画卷。

19世纪拉美最杰出的三位画家是阿根廷的普里利迪亚诺·普埃雷东（1823～1870年）、乌拉圭的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1830～1901年）和墨西哥的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

普里利迪亚诺·普埃雷东是拉普拉塔联合省（阿根廷前身）最高执政官胡安·马丁·德·普埃雷东将军之子。曾在西班牙学习绘画，后又去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学习建筑。回国后从事修复首都古建筑的工作。他绘制了200多幅画，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油画肖像，最著名的是《曼努埃莉塔·罗萨斯》、《贝尔格拉诺将军》等。他还画了不少风景画和反映高乔牧民生活的风俗画，如《乡间小憩》、《贝尔格拉诺下游的洗衣妇》、《高山之路》等。作为建筑师，他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建造了许多公共建筑物。

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生于蒙得维的亚。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学习绘画。他是乌拉圭现实主义绘画的开创者。擅长肖像画和历史画，他画的以土生白人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也很著名。主要作品有：《索拉诺·洛佩斯像》、《布宜诺斯艾利斯流行黄热病》、《炮轰派桑杜》、《浴中的苏珊娜》、《暗杀弗洛伦西奥·巴雷拉》、《三十三个不朽者的宣誓》、《萨兰迪之战》等。

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生于墨西哥城附近的特马斯卡尔辛戈。18岁进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学习，师从雷乌尔、兰德西奥。曾任美术教师、国家博物馆摄影师、国立美术学校绘画和雕塑督学。1861年获“风景画家”称号。作品具有独特风格。曾在国内外一系列画展中获奖。他一生创作了290多幅作品，主要为其故乡墨西哥谷地的风景画。代表作有《墨西哥山谷》、《从瓜达卢佩山看墨西哥山谷》、《湖上之光》、《墨西哥城郊外漫步》等。

以上述3位画家为代表的拉美优秀画家，逐渐摆脱了学院派的束缚，吸收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某些特点，开始走上了创造具有民族风格和特征的绘画艺术道路。属于这类画家的还有阿根廷的卡洛斯·莫雷尔（1813～1894年），哥伦比亚的拉蒙·托雷斯·门德斯（1809～1895年），委内瑞拉的马丁·托瓦尔-托瓦尔（1828～1902年）和秘鲁的弗朗西斯科·拉索（1829～1869年）等。

19世纪末，新的艺术流派开始在拉美出现。法国印象派在拉美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墨西哥的华金·克洛泽尔（1866～1935年），智利的胡安·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1853～1933年）和委内瑞拉的阿曼多·雷韦龙（1889～1954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拉美各国，与学院派艺术同时存在的，是拉美传统的民间朴素自然的艺术。不少拉美艺术家从民间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创作出优秀的作品。19世纪中叶，版画艺术的发展给拉美非学院派艺术家开辟了一条发挥其才能的道路。墨西哥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1851～1913年）是墨西哥著名的版画家。他一生共创作了15000多幅版画，其中大多是以时事和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漫画和插画。通过这些版画，他向民众宣传国家大事，针砭时弊，被誉为“人民的版画家”。其作品常常画有骷髅和人体骨架，具有风趣、戏谑的特点和墨西哥特色。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刷制版工艺。他的版画在内容和风格上常呈表现主义。他是墨西哥20世纪造型艺术的先驱之一，对墨西哥壁画大师奥罗斯科（1883～1949年）、里维拉（1886～1956年）等有很大影响。

（二）音乐

19世纪初，拉美各国相继独立后，许多欧洲音乐家迁居拉美或来拉美演出并从事多种音乐活动。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是拉美音乐的浪漫主义时期。在19世纪前半期，拉美舞台上主要演奏的是意大利歌剧，法国的舞剧、小步舞，波兰的马祖卡、波尔卡，奥地利和德国的华尔兹，英国的乡村舞，意大利的塔兰泰拉舞等欧洲乐曲和舞曲。

19世纪中叶，拉美各国开始形成民族音乐概念，开始涌现出一批本国的作曲家，其作曲技法和音乐美学观点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乐派，作品大多模仿欧洲音乐大师的作品，但已开始注意从本国民族、民间音乐中取材。比较突出的作曲家有墨西哥的里卡多·卡斯特罗（1864～1907年）和费利佩·比利亚努埃瓦（1862～1923年）；古巴的伊格纳西奥·塞万提斯（1847～1905年）和尼古拉斯·鲁伊斯·埃斯帕德罗（1832～1890年）；巴西的莱奥波尔多·米格斯（1850～1902年）和恩里克·奥斯瓦尔德（1852～1932年）；哥伦比亚的何塞·马里亚·庞塞·德·莱昂（1846～1882年）；委内瑞拉的费利佩·拉腊萨瓦尔；阿根廷的阿曼西奥·阿尔科塔（1805～1862年）和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1810～1884年）；智利的费德里科·古斯曼（1837～1885年）等。

与此同时，拉美各国也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歌手和演奏家。如阿根廷女高音歌唱家路易莎·普霍尔（1857～1907年）；智利女高音歌唱家罗莎·内格里（1862～1892年）；墨西哥女高音歌唱家安赫拉·佩拉尔塔（1845～1883年）；杰出的钢琴演奏家有古巴的伊格纳西奥·塞万提斯，哥伦比亚的奥诺里奥·阿拉尔孔（1859～1920年），墨西哥的托马斯·莱昂（1823～1893年），委内瑞拉的特雷莎·卡雷尼奥（1853～1917年）等。

（三）戏剧

19世纪的拉美剧院不仅是文艺活动中心，而且是重要社会活动中心。19世纪拉美的戏剧创作和演出主要集中在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且主要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和省会。

在墨西哥，早在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城就有两家剧院开业。1821年在新建的大剧院首次上演了名为《自由墨西哥》的话剧。20年代，在墨西哥还上演过《带着镣铐的自由人》和《没落的专制主义》等话剧。这个时期墨西哥最杰出的剧作家是曼努埃尔·爱德华多·德·戈罗斯蒂萨（1789～1851年）。他曾出任过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创建了墨西哥国家剧团，并曾率军抗击过美军入侵。1823年创作的《面包、洋葱头和你》是他的代表作，至今仍在上演。19世纪50年代墨西哥城又有4家剧院开业。19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城上演了费利佩·苏亚雷斯创作的浪漫主义话剧《自由胜利》和华金·比利亚洛沃斯创作的《拉帕特里亚》，这两部话剧都歌颂了墨西哥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19世纪秘鲁涌现出了两位杰出的剧作家：一位是费利佩·帕尔多（1806～1868年），著有《教育的果实》（1829年）；另一位是曼努埃尔·阿森西奥·塞古拉（1805～1871年），著有名剧《卡努托军士》（1839年）和《卡蒂塔夫人》（1856年）等。

巴西喜剧的创始人是路易斯·卡洛斯·马丁斯·佩纳（1815～1848年），著有风俗喜剧《乡村保安官》（1833年编剧，1838年上演）。但是，巴西戏剧真正的开创者是诗人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年），著有剧本《奥尔吉亚托》（1848年）等。

1903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可以称得上是拉美第一部真正的现代话剧、乌拉圭剧作家弗洛伦西奥·桑切斯（1875～1910年）创作的《我的法学家儿子》。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桑切斯共写了20部剧本，其作品深刻反映了拉普拉塔地区的社会问题，故被称作“拉丁美洲的易卜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映社会问题的剧作家还有阿根廷的罗贝托·派罗（1867～1928年）和墨西哥的费德里科·甘博亚（1864～1939年）等。


第五章 中华文明的影响

一、华人与拉丁美洲

根据中外文献的记载，自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半期，就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到达墨西哥和秘鲁侨居，在那里经商或做工。因这些华人是经菲律宾的马尼拉搭乘墨西哥人称之为“中国之船”的大帆船抵达美洲的，故被称做“马尼拉华人”。据估计，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移入美洲的马尼拉华人约有五六千人。

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贩卖中国人到其拉美的殖民地作苦力。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在广州招募了300多名华工，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将这些华工从澳门运到槟榔屿，再换英国船分二批运到英属特立尼达，第一批147人，第二批192人。1810年，葡萄牙人也从中国招募了几百名湖北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种茶。

中国契约华工大批移入拉美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据估计，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约有三四十万契约华工输入拉美，主要分布在古巴，英、荷、法所属的拉美各产糖殖民地，以及鸟粪产品的出产地秘鲁，其次是出于殖民扩张的利益需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地方，如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据统计，1847年至1874年到达古巴的华工有126008人。1849年至1874年间移入秘鲁的华工达10万多人。1853年至1879年间迁入英属圭亚那的有14002人。1890年在荷属圭亚那（今苏里南）的华工达1万人。“苦力贸易”于1874年前后被禁止。契约华工变成了自由的独立劳动者。

由几十万契约华工及其他华侨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了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以及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巴拿马、秘鲁和墨西哥等国的铁路修建，都凝聚着华工的血汗。

此外，早期华侨和华工还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优秀文化带到拉美，把生产技能传授给拉美人民，在古巴等国的华侨还与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为这些国家的独立起了重要作用。

二、习俗

中国人的烹调技艺在拉美各国享有盛名。许多拉美人都喜欢吃中国饭菜。时至今日，秘鲁利马的居民都还称中国饭馆为“契发”（chifa），即广东话“食饭”的译音。许多中国蔬菜（如豆芽、绿豆、生姜、白菜、芋头等）以及许多食品（如豆腐、云吞〔馄饨〕、虾饺、叉烧包、春卷、蛋卷、绿豆沙、凉粉、凉糕等）都被华侨引进拉美人的日常食谱。

中国的丝绸及其服饰曾改变了拉美一些人的穿着打扮。美国历史学家派克斯在其所著的《墨西哥史》中写道：“同样地引人注目的是构成墨西哥城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口的土生白人和伽秋平（指半岛西班牙人）的贵族们。每天傍晚五点钟，大道上就排着有钱的妇人们的马车。她们穿着中国来的丝绸……”
 
[1]

 直到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官还专门提及中国丝绸织品备受美洲人的青睐：“船至白鸽尾，华商来见，言此埠华人约6000……又言各埠所销售多中国青绉纱袱及丝巾，又洋人亦好服中国之山东绸，取其坚而质也，所见洋人多有服之者。”
 
[2]



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市一处广场上，至今矗立着一座约十米高的身穿彩裙、头扎发辫的年轻姑娘塑像，人们称她为“普埃布拉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相传17世纪初，一位中国公主被商人带到墨西哥城，后她被卖到普埃布拉大商人米格尔·索萨的家中当女仆。她设计出一种丝料女装，长裙，无袖，墨色底衣上加金色镶边和红、白、绿的绣花，鲜艳夺目。后来，当地墨西哥妇女争相仿效她的裁剪方法，制成了“普埃布拉中国姑娘”的女装，流行至今。

除饮食、服装外，中国的其他一些风俗，如春节拜年，放烟火和鞭炮，舞狮舞龙灯，烧香拜佛，敲锣打鼓等，通过华人这一中华文化的载体，在拉美许多国家保存了下来。而且，如今不光是华人，许多当地居民也同华人一样遵循这些风俗习惯，使华夏文化在当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生产技能和战斗精神

早期华侨和华工不仅对拉美的经济开发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们还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拉丁美洲，促使了中国和拉美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中拉人民的友谊，对拉美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过积极有益的影响。

（一）生产技能的传播

到达拉美各国的华工多数人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经验丰富的农民、手工工匠、店员和商贩，其中不少人有精湛的生产技能。他们到拉美后，对当地工农业技术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把自己掌握的生产技能无保留地传播到拉美各国。

（二）传播种植水稻的技术

拉美各国在19世纪前不种或很少种水稻；少数国家种一点旱稻。据张荫桓在《三洲日记》中记载，19世纪80年代，由于蔗糖生意不好，秘鲁甘蔗园主靠华工的技术和劳力，改种水稻，获得成功：秘鲁“近以蔗园生意日减，遂亦种稻，赖华工为之，岁仅一获，米却不恶”。
 
[3]

 从那以后，秘鲁的水稻种植经久不衰，稻米已成为秘鲁大宗产品之一。苏里南、圭亚那、古巴等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也是由华工传去的。

（三）传播种茶技术

早在19世纪初，中国的种茶技术就传入了拉丁美洲。1808年，居留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经澳门招募了几名中国茶农到里约热内卢近郊种植园试种茶树，获得成功。于是在1810年前后，又招募数百名华人到圣保罗种茶。这一次茶叶的试种工作虽未获成功；但到光绪初年，据袁祖先记载说，巴西“产茶亦多，惟土人不解焙制之法，故颇愿华人之至止也”。
 
[4]



（四）传播中华医术

到达拉美的华工中，有的原本就是医生，是国内医术高明的中医大夫。有的虽不是专业医生，但懂得一些医术。他们到了拉美各国后，根据实际生活需要，积极传播中华医术，治病救人，为发展拉美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据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古巴解放斗争中的华人》一书中说，19世纪70年代，古巴华工中有一位名叫詹伯弼（Cham Bom-bia）的中医大夫，在马坦萨斯和哈瓦那一带享有盛名。古巴人每谈到他的医术，就钦佩不已，认为再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以至在古巴形成了一句有名的谚语，当人们每遇到不治之症时，总是说：“即使华医驾临，也无能为力了。”詹伯弼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经常免费给穷人治病，分文不取。他对前来求医的病人说：“如果你有钱，就给我；没有钱，就不用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啊！”
 
[5]

 1847年被贩到古巴的华工中，有一位中医大夫，他到哈瓦那不久，便以其精湛的医术深受欢迎。后来，一位叫孔斯塔的古巴人将其口述的医疗方法记录下来，编成书，书名为《中国医生：天朝医学概论》，由哈瓦那《海事日报》出版发行。1852年被卖到哈瓦那的华工陈鼎贤以及1868年毅然在奥连特省参加独立战争的王森上尉，也都是有名的中医大夫。当时，古巴华工中的一些中医常用广东的草药及古巴当地的草药配制药剂，给病人治病。

在秘鲁、墨西哥等国，也有不少华侨中医大夫。美国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亚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事实证明，“中国人的草药治好了许多秘鲁大夫未能治愈的病人。使人难免有些惊异的是，这种治疗方法竟会有吸引力，直至今日利马大街上还在出售着这类中草药……这类草药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一直被当做各种家庭常备的药物使用着。”
 
[6]



中国的气功、太极拳、针灸等也通过华侨广泛传播到拉美各国。

（五）战斗精神

拉美契约华工从到达拉美的时候起，就为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和拉美种植园奴隶主的压迫和奴役，为废除契约苦力制度进行了英勇的、艰苦卓绝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如抗议、抵制、上告、逃亡、暴力报复、自尽等等。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在古巴、秘鲁等国的华工或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或参加所在国人民发动的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如1868～1878年间，古巴1000多名华工举行武装起义，参加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1870年秘鲁帕蒂维尔卡地区华工大起义；1876年，秘鲁特鲁希略地区华工大起义；1880年，秘鲁利马省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华工大起义。甚至在契约苦力制度被废除之后，已获自由的古巴华侨仍然把古巴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视做自己的事业，积极参加了何塞·马蒂所领导的古巴第二次解放战争（1895～1898年），为古巴人民最后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古巴原驻德国公使昂沙路记沙礼（即贡萨洛·德·克萨达）在他著的《华工赞助古巴独立史略》中，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古巴华侨全力帮助和支持古巴独立的功绩：“吾人对此可敬可爱之中国人，正宜尊仰之，感谢不遑也。如无此数千华人助战，及在野工艺厂当工之华人，苟非此勇悍耐苦之华军，以其轻生就义之英雄气概，以助于我古巴之华人，则古巴之能否自由，亦未可料。盖在于古巴之华人，对于古巴之自由事业，无一不慷慨附助……”
 
[7]

 后来，古巴各界人民为了纪念在独立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华侨战士，特地在首都哈瓦那竖立了一座10米多高的圆柱形纪念碑，碑上铭刻着这位古巴驻德公使、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战友贡萨洛将军的赞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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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拉丁美洲现代文明

（20世纪）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丁美洲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即古巴独立战争和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世纪初，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的起义没有成功。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古巴成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最后堡垒。古巴人民不堪忍受殖民者的奴役，于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掀起了两次独立战争。正当胜利在望时，美国于1898年发动美西战争，侵入古巴，使古巴人民的胜利果实落入美国之手。美国对古巴实行长达4年的军事占领，直到1901年才承认古巴独立。1902年古巴正式成立共和国。

1910～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反对迪亚斯亲美独裁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推翻了迪亚斯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宪政自由派掌握政权。1917年通过的民主宪法是当时拉美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宪法。这场革命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它揭开了拉丁美洲现代史的序幕，对拉美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拉丁美洲各国没有直接卷入战争。欧洲各国对拉美的控制和联系减弱，而美国则乘机加强对拉美的干预和经济扩张。1914年和1916年，美国两次出兵入侵墨西哥，1915年和1916年先后派兵占领海地和尼加拉瓜。一战后，美国对拉美的扩张加剧。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唤醒了拉美各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拉美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1918年拉美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阿根廷共产党（当时称国际社会党）诞生。随后，在拉美其他国家也陆续建立了共产党。

1929～1933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危机之后，拉美各国力图改变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开始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一些拉美国家先后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向盟国提供战略物资和原料，拉美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和工业有了很大增长。西欧各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势力因战争而大大削弱，美国趁机扩张势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拉美的控制。

二战后到50年代末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对拉美进行全面扩张的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权地位达到顶峰。1947年，美国迫使拉美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签订《美洲共同防务条约》。1948年，在美国操纵下，将“泛美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1949年，美国又提出“第四点计划”，使拉美经济进一步依附美国。美国还通过军事入侵和内部颠覆的方式，干涉拉美国家内政。仅1948～1958年10年中，美国在拉美就策划了16起军事政变和颠覆事件，在拉美一些国家扶植亲美军人政权。美国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斗争的浪潮。

二战后，拉美民族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外抗强权，内争民主，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战后半个多世纪，拉美发生了多次革命。较重要的有：危地马拉革命（1949～1954年），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1959年胜利的古巴革命，1979年胜利的尼加拉瓜革命等。

此外，其他国家和其他方式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运动的规模席卷整个大陆，斗争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国际等各个领域。如1964年爆发的巴拿马人民收复运河主权的斗争，1965年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60年代末、70年代遍及拉美各国的以收回自然资源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化运动，维护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80年代拉美的民主化运动和反对超级大国干涉中美洲事务的斗争，推进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斗争等等。

战后头30多年，拉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迅速。1950～1980年的30年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7％，人均总产值由1950年的396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45美元（按1980年市场不变价格计算）。在这30多年，拉美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拉美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经济取得较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不少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对经济干预太多，过分依靠举借外债来发展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等。

整个80年代，拉美经济出现停滞和衰退，被称做“失去的十年”。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拉美地区爆发了债务危机。1981～1990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1％；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0.9％。80年代拉美国家对本国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及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开放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国家干预。经过调整，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重新恢复了稳定增长趋势。除1995年因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影响拉美地区经济增长以外，1991年以来，拉美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2.7％～5.5％之间。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政治经济的发展，拉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较大发展；与此同时，拉美中间阶层亦有增长。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斗争中取得了发展。在拉美，政派林立、各种思潮纷繁复杂。这是与拉美特殊的阶级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的。

拉美政治思潮大体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民族主义思潮，比较有代表性、影响比较大的有：阿普拉主义（秘鲁）、庇隆主义（阿根廷）、瓦加斯主义（巴西）、桑地诺主义（尼加拉瓜）和革命民族主义（墨西哥）等。另一类是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包括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古巴社会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同秘鲁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马里亚特吉思想，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派别，如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社会主义，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拉丁美洲基督教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等。所有这些政治思潮的理论和实践对拉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拉美的经济理论产生时间比较晚，主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中心—外围”理论、依附论和拉美新自由主义等。这些经济理论对拉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文化朝着民族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方向不断发展。拉美的文学经历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拉美“文学繁荣”时期。60、70年代拉美国家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艺术手法创作的新小说震动了世界文坛。除文学外，拉美在建筑、壁画、绘画、雕塑、电影、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拉美的居民中约有90％左右信奉罗马天主教；因此，拉丁美洲被称为天主教的大陆。60年代，拉美天主教会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一股较有影响的革新势力，形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对教会传统保守势力进行了有力冲击，对人民群众改革现行社会结构的斗争起了鼓舞作用。

拉美现代居民的民族和种族构成极其复杂。拉丁美洲是世界人种的博物馆。就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拉美各国的统治者基本上采取“法律上的人权剥夺，行政上的人权剥夺，军事的杀戮，奴役……”等形形色色的毁灭方法和同化政策。4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对印第安人基本上奉行民族一体化政策。民族一体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第安人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民族一体化政策也有不少不足之处。


第一章 政治思潮

一、民族主义思潮

（一）阿普拉主义（Aprismo）

阿普拉主义是秘鲁阿普拉党（APRA）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年）提出的一种具有拉美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福斯特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的一种特殊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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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爱德华·J.威廉斯认为阿亚“将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同土著主义思潮的要旨糅合在一起……实质上，人民党（即阿普拉党）所主张的是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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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亚生于特鲁希略城。先后就读于自由大学、库斯科大学和圣马科斯大学。1918年任圣马科斯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领导秘鲁的“大学改革运动”并支持工人的斗争。1923年因领导学生和工人反对独裁政府，被政府驱逐出境。1924年在墨西哥创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该联盟的西班牙语缩写为A PR A，音译为“阿普拉”，故简称阿普拉党。

1924～1931年间，阿亚访问美、英、德、意、苏联、法国和许多拉美国家。在苏联，曾会见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1927年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第一次反帝代表大会。1931年回国，同年9月主持召开秘鲁阿普拉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他作为阿普拉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失败。1932年阿普拉党被宣布为非法后，他被捕入狱，一年多后被释放。1934～1945年阿普拉党处于非法状态，他也不能公开活动。1945～1948年再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48年部分党员在卡亚俄策动海军起义，反对政变上台的独裁政府。起义失败后，1949年至1954年阿亚逃到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避难，后流放墨西哥。1962年回国参加大选，他得票居首位，但由于军事当局阻挠，他未能当选。次年再次参加竞选遭到失败。

1978年阿亚当选为立宪议会主席；次年病逝。秘鲁利马有150万人参加了悼念他的活动。阿亚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和理论家。其思想被称为“阿普拉主义”、“阿亚主义”或“印第安美洲主义”。他著述甚多，主要有《争取拉丁美洲的解放》、《论中等阶级的作用》、《反帝主义和阿普拉》、《关于历史时空的研究》、《阿普拉主义30年》等。1977年秘鲁出版了《阿亚全集》共7卷。

阿普拉主义在不同时期主张不尽相同。在阿普拉党成立初期，1926年阿亚曾提出阿普拉的5点最高纲领，即反对美帝（后改为“反帝”）、争取拉美政治团结、实现土改和工业国有化、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后改为“大陆化”）、声援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阿亚明确规定阿普拉党的性质是“拉美的革命反帝政党”，党的宗旨是谋求拉美解放。阿普拉党成立初期，与共产党人合作得比较好。

1927年，阿亚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他认为帝国主义在工业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但在拉丁美洲，则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拉美资本主义不发达，应先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将来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阿亚还强调阿普拉党是多阶级的政党，中等阶级（或译中间阶级）是革命的决定力量。1936年阿亚在《反帝主义与阿普拉》一书中说，阿普拉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创新”，它“既否定又继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

50年代以后，阿普拉主义基本定型。这时的阿普拉主义，不再提“社会主义”这个目标；不再采用暴力斗争手段，主张通过选举夺权；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不再提阿普拉主义“继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的、法西斯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争取实现“没有帝国的民主的美洲主义”。

阿普拉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印第安美洲主义”（又译“印第安美洲观”）。这是阿亚关于拉丁美洲（主要是秘鲁等印第安人在本国人口中占比重较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及其未来发展道路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阿亚强调“印第安人的存在是我们大陆的基本特征，它最合适的名称应当是“印第安美洲”。他以“印第安美洲”这个概念，反映强烈的大陆民族主义思想。这一主义的要点是：

1.认为拉美不像欧洲那样经历过由野蛮时期到封建时期、再到资本主义时期的连续发展阶段，它同时并有着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形态。

2.关于拉美国家的阶级结构，阿亚认为必须建立“多阶级”联盟，或“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联盟”，认为拉美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觉悟去管理国家事务”，农民阶级“处于原始阶段，还不可能产生阶级觉悟”。而中等阶级是“反帝斗争的先驱”，是这个“多阶级”联盟的领导者。

3.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是帝国主义，在内部是半封建的地主寡头，而造成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

4.认为印第安美洲的发展道路是，“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50年代以后，阿亚不再提“社会主义”）。

5.认为现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建立“反帝国家”，在其保护下，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6.主张建立印第安美洲国家联盟，组织一个强大的拉美反帝运动，提倡“大陆性民族主义”。

阿亚生前，阿普拉党一直未能上台执政。1985年，阿普拉党（又称人民党）主席阿兰·加西亚当选为总统，阿普拉党成为执政党和秘鲁第一大党。1990年加西亚任期届满后卸任，90年代党的力量有所削弱。

（二）庇隆主义（Peronismo）

庇隆主义亦称正义主义（Justicialismo），是阿根廷前总统（1946～1955年、1973～1974年）胡安·多明戈·庇隆（1895～1974年）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

庇隆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洛沃斯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1911年入军校学习，1929年毕业于高等陆军学校并留校任教官。1936～1938年任驻智利使馆武官。1939年赴意大利考察，并访问法、德、匈等国。1941年回国后在陆军山地部队任职，晋升上校。1943年参与联合军官团发动的政变，政变后先后任劳工和社会保险国务秘书、陆军部长和副总统。1946年当选总统并晋升将军。1945年庇隆为参加总统竞选组织了劳工党、激进公民联盟革新委员会和独立党等3个政党。1947年底3党合并为惟一革命党。1949年改名为庇隆主义党，1964年改为正义党。

1951年庇隆在大选中连任总统。1955年被政变推翻后长期流亡国外。1973年6月回国，同年9月再次当选为总统，次年病逝。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百万群众冒雨为他送葬。

庇隆所提出的庇隆主义在阿根廷有广泛的影响。自1989年至今，正义党领导人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1930年～）一直担任阿根廷总统。正义党成为执政党和全国第一大党。在阿根廷有许多人自命为“庇隆主义者”，他们竞相争当“正统的”或“真正的”庇隆派。但是，庇隆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庇隆主义的核心是庇隆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和“要解放不要依附”等主张。庇隆主义的主要依据是所谓“第三种立场学说”。

什么是“第三立场”呢？庇隆认为，它既是一种社会经济学说，又是一种哲学原则。

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学说，“第三立场”主张既不搞资本主义，也不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正义主义”。庇隆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已经过时了的制度”，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第三立场”，即正义主义。庇隆主张在经济上抛弃自由经济，而代之以社会经济。在社会方面，以社会正义为基础。在政治方面，注意寻求个人权利和公众权利之间的平衡。

作为一种哲学原则，“第三立场”主张与各种对抗的力量保持等距离，而处于“理想的协调状态”。庇隆说，“第三立场是一种哲学”，“可以用来解决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为推行庇隆主义，正义党建立了一个由工人、职业界、中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以工会为主要支柱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在经济上加强国家干预，限制以至牺牲农牧业部门的利益，支持国营和本国私人工业的发展，以逐步改变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庇隆在世时提出由政府、工人和企业主达成社会契约，实行劳资合作，从而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有利于劳工阶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实行“社会正义”。在国际问题上，在40、50年代庇隆主张在美苏之间搞“等距离”，声称“不偏向任何一方”。70年代，庇隆再次执政后，他将“第三立场”，解释为“第三世界”，提出“必须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反对霸权主义。

从庇隆两度执政期间所实施的政策来看，庇隆进行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改革，为维护阿根廷民族独立、加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正如1974年7月3日我国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给庇隆夫人的唁电中所说的“：庇隆总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生前曾为维护阿根廷的民族独立和加强第三世界的团结反霸事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目前正义党内派系林立。1989年以来，正义党梅内姆政府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扩大对外开放，减少国家干预，实行私有化、自由化，扭转了80年代阿根廷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困难局面，经济发展比较快，通货膨胀率已降为1％。与此同时，失业率比较高，一部分人收入下降。目前正义党的主张同当年庇隆的主张已有很大区别，但正义党并没有放弃“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口号，不管党内什么派，仍都打着庇隆和庇隆主义的旗号。

（三）瓦加斯主义（Varguismo）

巴西总统（1930～1945年、1951～1954年）热图利奥·瓦加斯（1883～1954年）的思想，又称热图利奥主义或巴西民众主义。

瓦加斯是巴西20世纪任职最长、影响最大的总统。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各异，有人说他是“穷人之父”、“天才的战略家”，也有人说他是“权欲熏心的独裁者”。但是，总的说来肯定他的人居多。

瓦加斯生于南里约格朗德州圣博尔雅市一大牧场主家。1907年毕业于阿雷格里港法学院，后回原籍当律师。1909～1921年为州议员。1922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1926～1927年任财政部长。1928～1930年任南里约格朗德州州长。1930年他领导自由主义者同盟推翻以佩雷拉·德·索萨为代表的旧农业寡头政府后出任临时总统。1934年正式当选为总统。

任内，瓦加斯建立劳工工商部，大赦政治犯，实行8小时工作制，颁布退休法、稳定职业法，自上而下地组织工会，调解劳资纠纷。1937～1945年推行“新国家”政策，实行专制统治。同时，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同美国保持友好往来，互相降低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保持中立立场，同德国联系甚密。后巴西商船遭德国袭击，1942年1月宣布与德、意、日断交，同年8月派兵对轴心国开战。1945年5月成立巴西工党，同年7月成立社会民主党。同年10月被迫辞职。同年12月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950年再次当选总统。次年1月就任。任内，建立巴西石油公司、巴西电力公司，限制外资在本国的活动，拒不出兵去朝鲜打仗，受到美国和巴西亲美势力越来越大的压力。1954年8月24日自杀身亡。

瓦加斯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新国家”理论

1937年，瓦加斯主张依靠军队的支持，改变现行制度，彻底修改宪法，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率的，其领袖能一呼百应的政府。同年11月10日，他在军队支持下，取消各个政党、解散议会、终止旧宪法、颁布新宪法、取消总统选举，建立以总统（即瓦加斯）为政权核心的新的政治制度，即瓦加斯所称的“新国家”。

瓦加斯建立“新国家”的目的是要“恢复国家的权威和自由，并自由地建设国家的历史和未来”。瓦加斯还把建立“新国家”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一种措施。

“新国家”建立初期，瓦加斯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专制措施，提出“个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但是，瓦加斯的“新国家”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组合国”不同，它没有走向“组合国主义”，而是走向工党主义。瓦加斯比较重视与群众的直接联系，注意改善工人的处境，先后颁布了最低工资法、新劳工法，主张扩大工会自主权。瓦加斯还十分重视人才，将有真才实学的人吸收到政府当部长、州长、市长。巴西学者雅瓜里贝认为，“新国家”虽然是“专断的、非法的，但从实质上看却是民主的，有代表性的、具有工党主义性质的”。

2.工党主义

瓦加斯批评资本家的过分剥削，劝说资产阶级要对无产阶级做出一定让步。他主张政府要吸引、保护和保障资本，为此，就需要把无产阶级变成一个与国家合作的力量。他主张“资本和劳动之间实现人道主义的妥协”。他认为劳资“不应是对立的东西，而应是为共同的福利联合起来的力量”。他主张工人应建立自己的工会，同时建议资本家也应成立自己的组织。他强调工会应独立自主，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工会的活动。他强调工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站”，是“各阶级之间的协调一致，是在劳动和人民福利基础上的民主”。他给巴西工党规定的方针是“在工党主义的社会里，既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名流们的专政，不要任何类型的专政……它不搞社会革命，而是争取在更合理、更人道的观念上实现集体和睦”。

3.民族主义

瓦加斯主张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实行保护民族工业、维护本国资源的政策。瓦加斯认为“钢铁、煤炭和石油是所有国家经济解放的支柱”。强调通过发展国家工业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摒弃殖民地自卑感，使巴西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41年他号召全国人民“让我们为一个强大的巴西而劳动”。瓦加斯主张实行指令性经济计划，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参与经济的能力，借以保护和指导本国工业化，促进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瓦加斯执政后期，他严厉谴责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外国财团对巴西的巧取豪夺，下令限制外资利润过多外流，并把合资金融机构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瓦加斯自杀去世至今已40余年，但是，作为巴西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活动家，他的影响犹在。他所创建的巴西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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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仍是巴西主要政党之一，活跃在巴西政治舞台上。巴西学者认为，瓦加斯在整个一生中，“使巴西由一个农业国、权力分散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

（四）桑地诺主义（Sandinismo）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893～1934年）是尼加拉瓜著名的民族英雄。桑地诺主义是指桑地诺本人的思想和英雄业绩。此外，桑地诺主义通常也指1961年由卡洛斯·丰塞卡（1936～1976年）创建的以桑地诺命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的理论与实践。

桑地诺出生在马萨亚省尼基诺奥莫村，其父是庄园主，母亲是家仆。他1921～1922年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打工。1923年在墨西哥坦皮科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当机械师，并参加当地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回国，在新塞哥维亚省率领爱国志士宣布起义，参加自由党反对亲美保守党政府的斗争。同年12月，以萨卡沙和蒙卡达为首的自由党人在卡贝萨斯港成立护宪政府，桑地诺立即响应并去该港会见萨卡沙和蒙卡达，要求接济军火，未果。同月美军占领该港，护宪军不战而退。桑地诺于1927年2月返回北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同年4月，桑地诺被任命为护宪军将军。他组织骑兵击败迪亚斯保守党政府军，打通了进军马那瓜的要道。然而身为护宪军司令的蒙卡达率军向美军投降。在护宪军将领中只有桑地诺拒绝投降。桑地诺在新塞哥维亚省创建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坚持抗战长达7年。保卫军占领了大西洋沿岸8个省的广大农村地区，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国土，迫使美国侵略军于1933年1月全部撤出尼加拉瓜。美国撤出后，桑地诺应立宪政府萨卡沙总统的邀请赴首都马那瓜谈判，1934年2月2日签订“和平协定”。2月21日，第二次谈判的最后一天，国民警卫队头子索摩查（1896～1956年）秉承美国旨意，派人杀害了桑地诺。

在抗击美国侵略军的斗争中，桑地诺逐步形成了他的民族革命的思想。主要内容为：

1.提出“自由祖国”概念，以“要祖国，要自由”为革命誓言，反对民族压迫，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尼加拉瓜人民的主要敌人。

2.采取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武装斗争，在山区开辟根据地，建立“尼加拉瓜主权保卫军”，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武装斗争。

3.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各阶层和各派政治力量参加国内统一战线。

4.积极争取建立中美洲和拉美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反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桑地诺曾几次写信给拉美各国总统，主张成立拉美国家联盟，用玻利瓦尔的拉美主义对抗美国的门罗主义。

桑地诺主义反映了当时尼加拉瓜资产阶级中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运动中，尼加拉瓜的革命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尼加拉瓜的实际情况发展了桑地诺思想，使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范畴，赋予新的历史意义。这在桑解阵的纲领、路线、政策和行动中都有体现。主要有：

1.明确指出桑解阵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的先锋队，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象是亲美的独裁统治集团索摩查家族、地主寡头和资产阶级，方向是社会主义。

2.在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通过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的武装斗争道路，尔后发动全国起义，夺取政权。革命胜利后，解散旧军队，建立人民军队。

3.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反索摩查的阶层、政党和群众组织进行斗争，并在联盟中保持桑解阵的领导权。

4.积极争取拉美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广泛的国际支援，以孤立索摩查集团。

正因为桑解阵坚持并发展了桑地诺主义，于1979年推翻了索摩查的独裁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在革命胜利后，桑解阵从1979年7月一直执政到1990年4月，长达近11年。在这11年中，桑解阵把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和不结盟外交确定为建国三原则。桑解阵于1980年召开第一次桑地诺大会，宣布成立桑地诺主义党（仍沿用桑解阵名称），声称其目标“不是部分改革，而是彻底消灭剥削和经济依附，为走向新社会开辟道路”。在1985年后，桑解阵不再提社会主义。1986年由议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尼加拉瓜的基本原则是“政治多元化、混合经济、不结盟、独立、主权和民族自决、捍卫主权、保卫和平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1987年桑解阵主要领导人奥尔特加（1942年～）总统声称：“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模式不是东欧式的，也不是古巴式的，而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模式。”1990年2月20日，奥尔特加又说：“尼加拉瓜不会像古巴，也不会像美国，从我个人来说，更倾向于社会民主的、非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北欧国家模式。”

由于尼加拉瓜连年战乱，美国封锁和禁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再加上桑解阵政府在一些政策上的失误，80年代末东欧的剧变，美国对尼加拉瓜反对派的支持等因素，桑解阵在1990年2月25日的大选中失利，同年4月25日交出政权，桑解阵成为国内第一大反对党。在1994、1998年两次大选中，桑解阵由于内部分歧，力量削弱，连续失败。但是，它仍继续是第一大反对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

（五）革命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Revolucionario）

革命民族主义是在墨西哥连续执政近70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

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后，国内政党林立，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激烈。1928年9月卡列斯（1877～1945年）总统倡议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党，以走上体制化道路。翌年3月，全国200多个党派团体的代表宣告成立国民革命党。大会发表了原则宣言，宣布党的纲领为1917年宪法。1934～1940年卡德纳斯（1895～1970年）执政期间，开展了土地改革，实行铁路和石油工业国有化，为墨西哥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卡德纳斯对国民革命党进行了彻底改组，废除了各地方势力集团平行联合的政党体制，代之以垂直领导、行业分割、相互制约的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总统为党的最高领袖，下设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卡德纳斯的社会改革实践了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他是革命民族主义的杰出的先驱者。

1938年国民革命党改名为墨西哥革命党，1946年改名为革命制度党。1972年革命制度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把革命民族主义列为党的基本纲领。1979年该党10大的《原则声明》称，正是由于执行了革命民族主义纲领，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今后仍须始终不渝地执行革命民族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他们向往的“新社会”。1982～1988年执政的德拉马德里（1934年～）总统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将指导我的一切行动”。1984年他在革命制度党12大强调，“党将高举墨西哥大多数人民信奉的意识形态，即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1988～1994年执政的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1948年～）总统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在政治上，用“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liberalismo social）来代替革命民族主义；在外交政策上，抛弃了墨西哥传统的反美立场，“从美国的对手变成美国的伙伴，从与美国冲突转为同美国合作”，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已从传统的“革命、民族主义、反美、讲原则、独立、象征性、理想主义……”转变为“后革命、国际主义、亲美、讲利益、相互依存、实用主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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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2年5月召开的革命制度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将“社会自由主义”确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历史目标、发展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

革命制度党内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变更意见不一，分歧严重。1994年12月塞迪略（1951年～）就任总统后不久，墨西哥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墨西哥政局也出现动荡，恰帕斯印第安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久拖未决。1996年革命制度党召开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代表对过去几年革命制度党的指导思想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批评。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决定重新恢复将“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取消所有“社会自由主义”的提法。但是，革命制度党内围绕党的指导思想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1997年7月举行的墨西哥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建党以来第一次丢掉了众议院中的多数党的地位。

革命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是：

1.劳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劳动应成为公民广泛行使的权利和自觉自愿接受的义务，成为每个公民人格的源泉、民族独立发展的推动力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据。

2.财富原本属于全民族。在墨西哥要实现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私有制，国家拥有对国内一切财富和资源的支配权，有权为公共利益“有偿剥夺”私有财产，限制、调整私有财产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

3.国家是民族最高利益的代表。

4.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是革命民族主义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革命民族主义还提出了一系列纲领主张：在政治上，主张调和阶级矛盾，实现民族团结。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制度，加强国营和社会经济部门，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指导作用。在文化上，保护墨西哥民族传统和习惯，提高公民的民族意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反帝、反殖、反霸，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

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认为，墨西哥的民族主义与旧大陆扩张性的民族主义即沙文主义不同，它具有争取解放和反帝的内涵。革命尚未结束，因为革命不仅仅是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而且包括对社会进行长期、深刻、激进的改造，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革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二、社会主义思潮

（一）古巴社会主义（Socialismo cubano）

1953年7月26日，以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为首的古巴一批爱国青年，为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攻打东部的政府军兵营蒙卡达。起义失败后，卡斯特罗等被捕并被判徒刑。1955年因大赦出狱，流亡墨西哥。1956年，卡斯特罗成立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同年11月25日，他率领82人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出发，12月2日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登陆。随后，他们深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开展反政府的游击战争，不久建立了“七·二六运动起义军”。在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古巴各地的反抗和暴动相继发生。1957年3月13日，以哈瓦那大学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的40多名青年攻打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失败后，大学生成立“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原来主张采用和平方式的人民社会党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七·二六运动起义军”在全国反独裁力量和斗争的配合和支持下，于1959年1月1日进入哈瓦那，推翻了独裁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古巴革命的特点是：古巴革命是一次民族民主革命。领导这场革命的是具有激进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组织，而不是1925年就已成立的古巴共产党（后改称人民社会党）。卡斯特罗本人在1959年说过，“古巴革命不是红色的极权主义的，而是绿橄榄色的人道主义”。此外，古巴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议会斗争或其他和平过渡的道路；古巴革命的道路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然后带动全国的斗争，从农村到城市，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古巴革命的胜利，也是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所建立的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联合统一战线的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后，以“七·二六运动”为主体的革命领导力量，于1959年5月和1963年10月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1960年6～10月，将所有美资企业收归国有；由于1960年5～10月，美国先后对古巴采取停止一切经济援助、取消古巴对美国的食糖出口份额、对古巴实行禁运等措施，古巴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1960年5月，古巴同苏联复交。同年9月，古巴同中国建交。苏联、中国先后开始向古巴提供经援和军援，并购买古巴的糖。1961年1月，美国同古巴断交，美国加紧组织雇佣军入侵古巴。

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首次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5]

 同年，卡斯特罗又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在古巴领导人宣布古巴革命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天，4月17日，1000多名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登陆，对古巴进行武装侵略。古巴军民在卡斯特罗领导下经过72小时的激战，全歼入侵者。

1961年7月，古巴三个组织“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和人民社会党合并成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次年5月，又改名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正式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外部条件来看，自60年代初起，美国一直对古巴采取贸易禁运、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外交孤立等手法，千方百计企图扼杀古巴革命。1964年美国唆使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对古巴实行集体制裁。

从60年代初期起，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就积极探索和尝试在古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方法，试图创造出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子。近40年来的实践表明，古巴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在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由于急于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大幅度削减蔗糖生产，提出迅速实现农业多样化和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63年古巴甘蔗种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5％，当年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社会生产总值下降1.1％。因此，1964年古巴政府又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糖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964～1966年，古巴领导层内曾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卡斯特罗后来总结这一段经验教训时说：“我们领导经济既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已普遍实行的经济核算制，又放弃了曾一度开始试行的财政预算制，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经济簿记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之前，取消了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和购销关系”，“看起来我们当时好像在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日益靠近，实际上离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正确道路愈来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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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古巴政府发动“革命攻势”，接管了几乎全部小商小贩和小企业，消灭了城市中的私营经济。与此同时，扩大了免费的社会服务，取消了工资级别，用精神刺激代替物质刺激，取消了贷款利息和对农民征收的税收。与此同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1970年产糖1000万吨的高指标。为此，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不仅指标没达到，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恶化。

70年代前半期，古巴参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1972年古巴参加了经互会，同苏联签订了长期经济协定，实现同苏联、东欧的经济一体化。1976年起，古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新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古巴政府逐步放宽了某些经济政策，如建立平行市场，允许在一些服务行业自谋职业，允许开设农民自由市场等，并开始有限度地实行对外开放。

80年代后期，古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整顿不良倾向运动”，开始了“纠正错误和消极倾向进程”，调整和放慢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关闭了农民自由市场。卡斯特罗在1986年多次讲话中强调不要照抄别国（指苏联）的经验，要走自己的道路。纠偏运动虽然没有使古巴经济得到预期的发展，1985～1989年经济年均仅增长0.4％；但是，它却保证了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避免了模仿当时苏联、东欧国家所搞的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使古巴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它的巨大冲击。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对古巴影响巨大，使古巴失去了政治依托，经济上失去依靠。1990～1993年古巴经济连续4年出现大滑坡，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40％。俄罗斯停止了对古巴的一切援助，双边贸易额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美国加剧了对古巴的封锁和禁运，美国于1992年和1996年先后实施托里切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

古巴党和政府先后提出“捍卫社会主义”、“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宣布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与此同时，古巴调整了过去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行新的生存战略，从1993年起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开放的举措：放宽外国投资条件；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下放权力；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允许在135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私营企业；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国营农场合作化；实行财税、物价、银行和外贸体制改革等。与此同时，古巴又调整了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多元外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自1994年起，古巴成功地阻止了经济的滑坡，经济逐年增长：1994年为0.7％，1995年2.4％，1996年7.8％，1997年2.5％。政治和社会趋于稳定，国际环境不断改善。到1998年5月，已有190家外国企业在古巴投资，在古巴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共有650家。古巴同164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同138个国家有经贸往来。自1992年起，联合国大会已连续6年通过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经济制裁的决议。1998年1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访问古巴时，也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不公正的，从道义上说，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目前古巴还面临种种困难，但是，古巴在逆境中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而且取得了进展。

（二）智利社会主义（Socialismo chileno）

智利社会主义是指70年代初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年）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智利推行的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和进行的一场试验。

智利是拉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智利也是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1936年，智利激进党、共产党、社会党等组织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建立了人民阵线并取得了1938年大选的胜利，成为拉美第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联合政府。

阿连德生于瓦尔帕莱索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32年获智利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马马杜克·格罗韦（阿连德的亲戚）等一部分军人夺取政权，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尽管它只存在了12天，但对阿连德触动较大。1933年，阿连德参与创建智利社会党，先后担任该党副总书记、总书记和主席。1937年当选为众议员，1938年任人民阵线政府卫生部长。1945年起曾4次当选为参议员，并曾任参议院副议长、议长。阿连德曾作为社会党或人民行动阵线的候选人参加1952、1958、1964年的总统竞选。1970年他再次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竞选总统获胜，于同年11月就任总统。

智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是：

1.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所设计的具体方案是：首先通过选举取得行政权，第二步再通过选举赢得议会绝对多数而掌握立法权，然后实现政权的社会化即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

2.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变革。

3.多元化的社会结构。阿连德在1971年5月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提出要在智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样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前辈预言过但没有具体实现的革命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方式。他主张要“在民主、多元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多元化中过渡到社会主义”。人民团结阵线所主张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多党制政府，允许多元化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多元化的经济成分，以公有制为主，公有制、合营和私有制成分并存。

由智利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独立人民行动和统一人民行动运动6个组织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提名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作为阵线候选人，在1970年9月大选中得票36.3％，多于民族党的34.9％和基民党的27.8％。根据选举法，在候选人得票均不超过半数的情况下，必须由议会在票数占前两位的候选人中决定总统人选。为了能获胜，阿连德接受了基民党提出的“宪法保障条例”作为交换条件，以取得其支持。“条例”要求新政府尊重原有军警体制，不建立与之平行的武装组织。同年10月24日，在议会投票中，曲于基民党的支持，阿连德当选总统，并于11月3日就任总统并成立人民团结阵线政府。

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执政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大规模实行国有化。1971年7月在把外资在智利的最大铜矿公司塞罗、安那康达和肯奈科特收归国有后，又将150家本国私人大型企业（包括银行、外贸公司和铁路运输公司）收归国有。

2.大刀阔斧进行土地改革。到1971年11月征收的土地已达240万公顷。在整个执政期间共征收了4287个庄园的822万公顷土地。

3.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1971年初把工人最低工资提高50％，职工薪金提高30％，工人最低退休金相当于最低工资的80％。增加对劳动人民的各种补贴，改善医疗与妇幼保健待遇，如免费供应300万儿童和孕妇每天半公升牛奶等。

4.在对外关系方面加强了独立性。阿连德政府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扩大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支持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1971年12月在南美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恢复了同古巴的关系。

阿连德政府的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它削弱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使智利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在执政头一年，智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但是，好景不常。由于改革步子过快、过急，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侵犯了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的利益，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由于超越限度地增加福利，提高工资，使国家财政开支激增，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市场商品匮乏。美国对智利实行经济封锁，减少或停止向智利贷款和投资，压低铜价，同时极力支持智利国内反政府活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基民党不再支持阿连德政府转而采取对抗态势。人民团结阵线各政党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再加上人民团结阵线虽建立了政府，但并没有掌握政权，因为行使立法权的议会（在议会中反对派占多数席位）和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警和法院都控制在反对派手中，政府的决定和意志很难实现。

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国内各阶层人民不满情绪的扩大使智利政局日益动荡。1973年9月11日以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内反对派策划了军事政变。政变部队袭击总统府，遭到阿连德顽强抵抗。最后阿连德以身殉职。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马里亚特吉思想（Mariateguismo）

秘鲁和拉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4～1930年）所倡导的具有秘鲁和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马里亚特吉生于莫克瓜（一说利马）一职员家庭。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上小学3年级时被迫辍学。14岁时到《新闻报》社当学徒。他勤奋自学，经常给报刊撰稿。后任《我们的时代》报编辑，并创办《理性报》，对当时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和大学改革运动表示声援。1917年7月4日，莱吉亚在美国支持下策动政变上台，《理性报》强烈谴责政变，招致镇压，被迫停刊。政变当局勒令马里亚特吉等人离开秘鲁，否则将予以监禁。同年10月至1923年马里亚特吉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当时处在高潮的欧洲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等人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1923年回国后，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秘鲁历史和现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秘鲁本国实际相结合，摸索秘鲁革命的道路。1924年他患了骨癌，被截去左腿，但仍坚持在轮椅上工作和写作。1926年创办革命刊物《阿毛塔》和《劳动》杂志。同年加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1928年因思想分歧，同阿亚决裂，退出联盟。同年10月7日他创建秘鲁社会党（秘鲁共产党的前身）并任总书记，12月出版《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9年创建秘鲁总工会。1930年4月16日病逝于利马，年仅36岁。

马里亚特吉的代表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秘鲁经济、印第安人、土地、教育、政体和文学等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公认为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作品。

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是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是解决秘鲁和拉美问题的答案，“拉丁美洲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秘鲁和拉美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拉美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意识到要在拉美的现实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确实不想在美洲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它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性事业。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现实和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

马里亚特吉认为，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中断了印第安村社共有制经济的发展进程，建立起封建的生产方式，实行半奴隶制的强迫劳动制度，从根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在秘鲁社会内部发展的可能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资产阶级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后才开始发展的。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秘鲁的资产阶级是有产者和食利者，而非生产者。其次，与外国资本联系在一起，成为外国资本在本地的延伸。第三，与封建贵族联系在一起。上述特点决定秘鲁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不可能独立发展，也不可能根除封建庄园制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马里亚特吉认为，建立在旧的经济结构之上并依附于外国资本的秘鲁资本主义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秘鲁演变成为三种经济因素并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三种经济因素是：植根于西班牙征服时期的封建经济、山区残存的印第安村社经济和以沿海地区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以庄园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里亚特吉认为，在秘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消除封建制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秘鲁革命只能是一场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视情况可以加上各种形容词，如“反帝的”、“土地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是秘鲁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性和特殊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印第安人和土地问题。他指出，“不首先关心印第安人的权益问题，就不是秘鲁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不能仅从政治、法律、种族、文化和道德方面去追究原因，而应追根其土地占有制度，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它既是社会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只有消灭封建制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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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印第安人的解放与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在秘鲁和拉美树立了第一个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本国实际问题的范例。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社会主义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和印第安人运动结成的联盟为基础，建立由受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剥削的各个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完成。而无产阶级政党是引导这场革命的先锋力量。

（四）圭亚那合作社会主义（Cooperative Socialism of Guyana）

合作社会主义是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简称“人大党”）及其领袖福布斯·伯纳姆（1923～1985年）于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大陆东北部，原为英国殖民地，1831年起称英属圭亚那，1966年取得独立后定国名为圭亚那。人大党成立于1957年。1970年当时执政的人大党伯纳姆政府将圭亚那改名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1974年人大党领袖伯纳姆发表了《莎法亚宣言》，对合作社会主义进一步作了理论阐述，宣称人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要在圭亚那建设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生于首都乔治敦附近基蒂镇，非洲黑人后裔。1947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研究院法学系，获法学士学位。1948年获律师资格，加入英国格雷法学会。1947～1948年任伦敦西印度学生联合会主席。1949年回国后在乔治敦开业当律师。1950年与贾根共同创建人民进步党。1950～1955年任该党主席。1953年当选为议员，同年任教育部长。1957年与贾根决裂，另建人民全国大会党，任领袖。1959年任乔治敦市市长、圭亚那律师协会主席。1964～1966年任英属圭亚那总理。1966年圭亚那独立后任总理至1980年。1980年当选为总统，1985年病逝。

圭亚那在历史上有搞合作社的传统，圭亚那人民普遍存在着向往社会主义的情感。圭亚那的两大政党人民进步党和人大党都主张在圭亚那建立“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较大。为了同贾根领导的人民进步党的社会主义相区别，伯纳姆提出了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合作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按照伯纳姆的说法，合作社会主义是：“第一，我们相信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并且争取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第二，我们利用合作制作为主要渠道或工具，来达到这一目标。”

伯纳姆认为，合作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他表示不愿接受共产主义国家业已准备好的思想和答案，他认为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剥削人的异化现象，只有实行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引用马克思和列宁有关合作制生产和合作社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来证明人大党宣称的合作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而不是“乌托邦”。伯纳姆说：“按照我的理解和认识，只有一种社会主义，这就是以马克思的著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我想也是必须根据自己本身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特点，也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条件来选择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好的道路”，而在圭亚那，这就是合作社会主义。

伯纳姆认为，合作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合作社。合作社是一种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每个劳动者能直接或间接贡献他的劳动力、技术和思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有权参与决策和其他经济活动，从而使每个人能在收入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合作社比国有制更为先进和公正。

伯纳姆认为，合作制原则有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狭义的合作制原则，指的是组织形式，如合作社。广义的合作制原则指的是“思想形式”，如合作精神，包括国营企业和各种机构的“民主管理”。后来，他还强调合作制“还应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实行”，是“圭亚那民族得以全面发展的统一原则”。

伯纳姆认为，实行合作社会主义的途径是使用和平方式，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对外要坚持不结盟原则，“不做东方或西方的走卒”，要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伯纳姆任总理和总统近20年期间，伯纳姆政府为实现合作社会主义，对圭亚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人大党政府对政府官员实行圭亚那化。1980年新宪法规定，政府官员和议员必须是圭亚那公民；加强了人大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党内实行权力高度集中；注意缓和种族矛盾，特别注意搞好同印度族人的团结。

在社会经济方面，对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到1976年底，80％的经济由政府控制；大力发展合作社，到1981年共建1435个合作社，社员人数达13.5万人。但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大，约5％～8％。政府设立了合作社部，伯纳姆亲自兼部长，建立了合作学校，开办了合作银行。

在外交方面，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同各国友好，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超级大国对外侵略扩张。1972年圭亚那同中国建交。

伯纳姆1985年去世后，继任总统和人大党领袖的霍伊特多次表示圭亚那不放弃“合作社会主义”；但在实际上，霍伊特所采取的措施，如国营企业私有化，强调党政分开，注意发挥个人作用，关闭一些长期亏损的合作社等，同伯纳姆已有很大区别。1992年，人进党在大选中获胜，人大党成为反对党。人进党政府不再执行合作社会主义的政策。

从合作社会主义实施20多年情况来看，它未能很好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合作社经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政治上缺乏必要的民主。从其实质来看，它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资本主义。

（五）委内瑞拉新社会主义（Nuevo Socialismo de Venezuela）

新社会主义是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在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提出的理论。

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成立于1971年1月，是从委内瑞拉共产党分裂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末，委共内部发生激烈争论。曾领导和参加过60年代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政治局委员庞佩约·马盖斯、特奥多罗·佩特科夫不同意总书记赫苏斯·法里亚等否定60年代的武装斗争，反对死守“反帝土地革命”的传统公式，反对法里亚等支持苏联侵捷。1970年12月，庞佩约和佩特科夫等22名中央委员宣布退出委共，并于1971年1月正式成立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从佩特科夫发表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问题探讨》（1969年）、庞佩约发表的《帝国主义依附性和大庄园制》（1968年）和《走向新的多数》（1979年）等著述来看，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主张是：

1.主张“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保留其真理性内容，克服其“局限性”。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不适用”，提出用“新的社会集团统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民主和自由没有阶级性，民主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果，既反映了统治者的心愿，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愿；“自由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自由”。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纯经济观点”；认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是任何团体都自然遵循的原则，不是什么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

2.批判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包括原苏联、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没有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在经济上用国有化代替了社会化。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有许多弊端，不能鼓舞人们去为变革社会而斗争，必须公开批评这些弊端，以取得本国群众的信任。

3.提出建立一个既取代资本主义又取代现存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即“民主的、多元的、主权的、人民自治的委内瑞拉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元化的民主，不搞一党专政，而实行多党制，尊重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一切政治派别和宗教信仰，允许不同政见和政治反对派存在。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化的自治经济，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不搞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实行多样化的所有制，逐步建立和扩大自治经济。在国际政策方面，主张独立自主的国际政策，支持世界一切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成立后，利用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和合法地位，通过竞选活动和议会斗争宣传自己的纲领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自1973年起，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参加了历次大选，一直保持了国内第三大党的地位，在选举中所得选票和议席数不断有所增加。但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有各种流派，思想庞杂，连庞佩约本人也认为，他们党内永远不存在“铁板一块”和“完全一致”。

（六）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 of Latin América）

拉丁美洲地区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社会民主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欧洲传入拉丁美洲，20世纪60年代起，它在拉美的影响不断扩大。目前，拉美地区属于这一思潮的政党已不下40个，有的党是执政党或参政党，有的党曾执过政。

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属于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政党有三类：

第一类是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党。截止1993年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0个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其中正式成员党17个：阿鲁巴人民选举运动、阿根廷人民社会党、巴巴多斯工党、巴拉圭二月革命党、巴西民主工党、波多黎各独立党、玻利维亚左派革命运动、多米尼加革命党、厄瓜多尔左翼民主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海地民族进步革命党、荷属库腊索岛新安的列斯运动、萨尔瓦多全国革命运动、危地马拉社会民主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牙买加人民民族党、智利激进党；咨询成员党11个：秘鲁阿普拉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圭亚那劳动人民同盟、海地全国民主运动大会党、圣基茨—尼维斯工党、圣卢西亚工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工党、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运动、乌拉圭争取人民政权党、智利民主党、智利社会党；观察员党2个：哥伦比亚“四·一九”民主联盟、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第二类是未加入社会党国际的传统社会党，有10多个：玻利维亚社会党、巴西社会党、哥斯达黎加社会党、厄瓜多尔社会党、厄瓜多尔革命社会党、秘鲁革命社会党、乌拉圭社会党、马提尼克社会党、苏里南社会党、阿根廷统一社会党等。

第三类是既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也不属于传统社会党，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如巴巴多斯民主工党、多米尼加联邦工党、巴西劳工党、哥伦比亚坚定者运动、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

前苏联的一些学者还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等也列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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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都批评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标榜走“第三条道路”；主张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道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欧洲社会党在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甚至在共产国际成立后，还以拥护“马克思主义”作为幌子来反对列宁主义，而拉美的社会民主主义，除少数党以外，多数党从一成立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点不同的是，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大多都提倡“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许多党并不称做社会党，而称做“选举运动”、“革命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等。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有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和一大批新兴的中产阶级政党。从这些政党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

1.主张多元政治，允许不同观点并存，允许各阶级参政，因此应实行多党制和竞选制。

2.提倡混合经济，认为自由经济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公有制经济会导致“极权主义”，而实现混合经济体制可以实现公有和私有经济共处，国营、私人和合作企业同时发展。

3.倡导社会正义，强调国家应起调节者作用，要关心所有人，要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只依靠一个阶级，必须依靠“多阶级联盟”，其中包括工人、农民、企业主、农场主和中间阶层。主张用“革命的改良”，即通过选举、思想教育、对现存社会结构进行和平改造的办法，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认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来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是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拉美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们的思想。拉美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自称主张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提倡拉美民族主义，主张拉美一体化。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执政期间，一般都实行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它们把建立和完善议会民主制作为一项首要任务，反对军人执政和个人独裁。对重要经济部门实现国有化或本国化，进行土地改革，推动工业化，发展民族经济，实行社会福利措施，对外实行“多元外交”和“不结盟”政策，强调拉美一体化和第三世界团结，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80年代后期以来，它们在经济方面的策略有所调整。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自70年代以来呈现联合和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1.队伍不断壮大，60年代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政党只有6个，70年代中期增至16个，80年代中期增加到20个，1993年增加到30个。2.群众基础不断扩大，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所控制的群众组织人数都有增加。3.政治影响不断加强。4.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地区联合加强。1978年成立社会党国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委员会。1986年又成立拉丁美洲社会党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有17个成员党，其中11个党未加入社会党国际。

（七）拉丁美洲基督教民主主义（Democracia Cristiana de América Latina）

拉丁美洲基督教民主主义是拉美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基督教民主主义于19世纪末开始在拉美传播，同时就有萌芽状态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出现。20世纪40年代起，在拉美一些国家建立起一些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60年代以来，它在拉美的影响不断扩大。目前，拉美地区属于这一思潮的政党已不下30个，有的党现在是执政党或参政党，有的曾执过政或参过政。

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属于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思潮的政党有二类：

第一类是加入基督教民主国际的党。截止1993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25个政党参加基督教民主国际。其中正式成员党21个：阿根廷基督教民主党、古巴基督教民主党、智利基督教民主党、萨尔瓦多基督教民主党、危地马拉基督教民主党、洪都拉斯基督教民主党、巴拿马基督教民主党、秘鲁基督教民主党、苏里南进步人民党、多米尼加基督教社会改革党、萨巴向风群岛人民运动、海地进步民族民主主义者组合、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阿鲁巴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博内尔爱国联盟、库腊索民族人民党、玻利维亚基督教民主党、厄瓜多尔人民民主党、哥斯达黎加基督教社会团结党、巴拉圭基督教民主党。联系成员党3个：多米尼加自由党、圭亚那民主劳工运动、圣基茨和尼维斯人民行动运动。观察员党1个：秘鲁基督教人民党。

第二类是未加入基督教民主党国际的、但信奉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政党，约有四五个。

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既唾弃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剥削人，又唾弃极权国家剥夺人的自由”，主张以社会正义反对资本主义，以自由反对共产主义，以天主教教义为其哲学观点和思想理论准则，通过合法的政治行动实现基督教的社会理想。

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1.认为历史是以“精神为本原”即“精神第一”，不承认经济起决定作用及社会发展有一定规律。

2.主张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社会”，即“自由、平等、互助、和平的社会”，对现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完全的民主”，即个人的民主、多元的民主、共有民主、参与的民主、有机的民主。在经济上主张建立“共有经济”以消灭阶级鸿沟，即限制私有制，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经济部门建立共有关系，鼓励工人自治企业发展，让工人入股，参与分红等。

3.主张改良，反对暴力。

4.主张国际正义，要求强国富国承担更多的义务，以利于穷国弱国的发展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拉美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有不少党是执政党，如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曾在1964～1970年、1988年至今执政，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曾任世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民主国际前身）主席的拉斐尔·卡尔德拉两次任总统（1969～1974年，1994～1999年）。从拉美基督教民主党执政的实践来看，它们所实行的是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

在政治上，坚持代议制民主制度，都按宪法规定期限举行大选，允许反对党合法活动；在经济上，坚持发展民族经济，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如在60、70年代实施的土改、国有化、工业化。90年代智利基民党政府提出了“坚持经济增长、消灭贫困”的两大执政目标等。在对外关系上，坚持民主民族主义，实行多元外交；侧重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争取美国援助，但力求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注意加强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强调拉美地区一体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

近二三十年来，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势力在拉美发展比较快，力量不断壮大。而且，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也能适应时代变化，不断调整战略和策略，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八）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of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是拉美比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思潮，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义产生后不久就流传到拉美。2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就出现了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托派。到3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都出现了从共产党分裂出来的托派组织（即所谓“左翼反对派”）。1936年底，在拉美托派、特别是墨西哥托派的斡旋下，托洛茨基被获准移居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城被杀害。在墨西哥侨居期间，托洛茨基发表了一些有关拉美革命的论述和主张，会见拉美各国的托派代表，对拉美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中期，除个别国家以外，拉美托洛茨基派处于衰落状态，60、70年代又趋活跃。有些国家的托派组织及其领导人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夺地斗争和武装斗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影响。1953年后第四国际多次发生分裂。1962年以阿根廷托派分子胡安·波萨达斯（真名是奥米罗·克里斯塔利）在原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基础上，成立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又称波萨达斯国际，同原第四国际分裂，总部设在墨西哥。80年代中期，在拉美尚有分布于12个国家的30多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时至今日，拉美托洛茨基主义在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分子及部分工农中仍有一定影响，而且在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乃至某些共产党人中间，其主张还有一定市场。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基本一致的方面有：

1.宣扬超国家的世界主义，否认民族特点。认为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并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切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2.宣扬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不平等都应铲除”。如波萨达斯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谁都不应当拥有汽车，房屋不应属于个人，衣服、鞋子等一切都要实行分配”。

3.主张争取社会主义是惟一的斗争内容。波萨达斯不同意单独进行民族的、种族的或其他类似的斗争，主张这些斗争“都要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只有打倒了资本主义以后，这些问题方可逐一解决”。

4.鼓吹输出革命。60年代，波萨达斯及其追随者曾提出要以“革命”的核战争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70年代以后，他还认为苏联出兵阿富汗、古巴派兵去非洲等都是为加速世界革命进程而采取的革命行动。这一主张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输出革命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义与老牌托洛茨基派的不同点主要有：

1.关于革命中心，老托派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欧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拉美托派、特别是波萨达斯派认为，“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的总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2.关于农民问题，老托派一直认为“农民反动”，而波萨达斯则认为，“农民是革命阶级的中心和轴心”，认为农民是当代革命的领导力量。

3.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问题。老托派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反对与之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波萨达斯派则认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潜力，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给予批评性的支持，可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并且认为阿连德政府是“革命国家”的样板。

拉美托派同老托派一样，提出要实现“建立中南美苏维埃联邦”的基本目标和实行大陆革命，但不同意老托派在拉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认为第一步应先进行反帝的土地革命，然后再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拉美的托洛茨基主义内部分成好几派，有波萨达斯派、统一书记处派、国际委员会派等。有人将坚持老托派观点的称为“无产阶级倾向派”，与老托派观点有所不同的称为“民族解放路线派”。从世界范围来看，拉美地区是托洛茨基主义影响较大的地区，几十年来其影响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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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理论的发展

拉丁美洲的经济理论是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反映。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对拉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早期的拉美经济理论或思潮还没有形成自己一套体系，往往是某种政治思潮的组成内容。在本章第一节介绍政治思潮时，我们分别谈到了各种政治思潮对经济问题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拉美独立的经济理论或思潮的形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战后到20世纪末，拉美主要的经济理论有“中心—外围”理论（又称发展主义、拉美经委会主义或结构主义）、依附论、新自由主义等。战后到80年代初，在拉美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心—外围”理论。8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

一、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Teoría de“Centro-Periferia”）

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1901～1986年）为代表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他们以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为中心，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一整套关于拉美经济发展道路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又称“拉美经委会主义”（Cepalismo）、“发展主义理论”（Teoria del Desarrollismo）或“结构主义”（Estructuralismo）等。其主要代表除普雷维什外，还有巴西的塞尔索·富尔塔多、墨西哥的胡安·诺约拉、智利的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等。

“中心—外围”（Centro-Periferia）理论的核心是“中心—外围”论。普雷维什等人认为，拉美不发达的根源是“中心”（西方工业大国）和“外围”（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1949年普雷维什发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文中提出了被称做“普雷维什命题”的论点，分析了“外围”和“中心”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普雷维什认为，贸易比价一贯以不利于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外围”地区，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带来的好处主要落入“中心”之手，“外围”得益甚少，因此双方资本积累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存在着显著差别。“中心—外围”的国际经济结构的运转服从于“中心”的利益，“外围”国家处于依附的、被剥削的状态。因此，“外围”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首先是从各个方面打破“中心—外围”结构。普雷维什的这篇文章被称为“拉美经委会宣言”。

普雷维什生于阿根廷北部萨尔塔。1923年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1948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授。1930～1932年曾任财政部副国务秘书。1935～1943年任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1948～1962年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首任执行秘书，1962～1964年和1969年任拉丁美洲经济与社会计划研究所所长，1964～1969年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首任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6年起担任拉美经委会理论刊物《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1983年起任阿方辛（1926年～）总统特别经济顾问，1984年访问中国。1986年病逝。著有《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著作》上、下两卷、《普雷维什全集》三卷本等。

普雷维什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5个阶段。在每个时期，普雷维什根据拉美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所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主张：

第一阶段（1948～1953年），初步形成“中心—外围”理论，并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

第二阶段（1953～1958年），强调各国应制订集中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主张国家应在经济发展中起协调和指导作用。

第三阶段（1958年～60年代初），提倡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

第四阶段（60年代～70年代初），主张改变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使工业大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改善拉美各国的外贸地位，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出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第五阶段（70年代初～1986年），提出“改造外围资本主义”的问题，主张“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

50年代初期，普雷维什提出外围工业化的理论。他认为，工业化是拉美国家摆脱“外围”地位的惟一手段和根本出路，是“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实现工业化应具备3个条件，一是进行大量的投资，二是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和严格的外汇管制，三是调整国家在税收、工资、利润和就业方面的政策，以刺激本国私人企业的发展。具备了这3个条件便可进行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中，外围国家应限制本国已能生产的商品进口，以便节省外汇去购买进口替代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50年代中期，普雷维什认为，国家应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国家应该制订统一的、具有连贯性的、深思熟虑的长期规划，并将长期规划的目标体现到具体政策中去。国家应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在私人企业无力经营的部门直接经营国营企业，统管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国家通过采取它掌握的财政、税收、货币、信贷等政策来调节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关系，并发挥其指导作用。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普雷维什提出，由于拉美不少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生产设备能力闲置，投资不能发挥最佳效益，只有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一个广阔的市场，以集体的力量来与“中心”国家抗衡。工业制品在地区内部的自由交换可以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解决内向型发展带来的不平衡。普雷维什认为，国际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只适用于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而不适应于结构完全不同的“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因此，“外围”国家组成集团既可以促进互惠贸易，又可通过专业分工使工业化政策更加合理。

7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提出，“工业化赖以获得推动力的外部条件迫使实行替代进口。替代进口尽管有其缺陷，但它所取得的总产值增长速度比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的进口能力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他指出，“但是，替代政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当中心国家漫长的繁荣年代——结束于70年代前半期——到来时，拉丁美洲简单替代的可能性已行将耗尽”，“一项及时的促进制成品出口的政策也获得了非常有利的结果”。
 
[1]

 这里他提出了模式的转换问题。

普雷维什对“中心”的霸权提出批评。他指出：“在中心国家日益增长其技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同时，外围就始终落在后头。这种不断增长的权力还伴随着观念、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化形式。这些东西在扩散和辐射过程中逐渐向外围扩展……总之，这是中心国家，特别是已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主要动力中心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霸权的历史现象”，“中心国家，特别是那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使用这些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使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在中心国家做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决定”。
 
[2]



1980年，普雷维什在第六次世界经济学家大会上作了《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及其改造》的发言，提出外围资本主义改造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他解释说：“社会主义是指由国家调节积累和分配。自由主义是指在本质上尊重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又是与其哲学本意上的政治自由紧密结合的。”
 
[3]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50、60年代在拉美普遍受到重视和欢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弊病日益显露，这一理论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论”者批评这一理论和所主张的模式造成了社会弊端；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以外向型模式替代原有模式。此外，也有一些年轻经济学家在普雷维什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强调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相结合，实行兼顾各社会集团利益的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作为长期发展目标，这些主张被称为“新结构主义”理论，被一些拉美国家政府所采纳或部分采纳。

二、依附论（Teoria de dependencia）

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在拉美、非洲和美国等地出现的关于拉美和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一种理论。

依附论的重要特点是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角度研究帝国主义问题，认为帝国主义现象包括了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个方面：向外扩张的经济中心和作为扩张对象的附属国。帝国主义论研究了帝国主义中心的扩张过程和对世界的统治，而依附论则研究这种扩张的后果。依附论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于把依附现象放到帝国主义论的总框架中来考虑，又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总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来研究，以揭示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同扩张对象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外围的特殊表现形式。有人把依附论看做是帝国主义论的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并把它称为“新帝国主义论”。

依附论大体可分为“依附论”和“结构主义依附论”两大流派。狭义上的“依附论”是指运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殖民地和经济落后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从属关系的论点为依据，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新的依附形式的理论，其中包括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巴西学者鲁伊·马里尼的“超级剥削理论”，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的“边缘化理论”，巴西学者、现任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和智利学者恩索·法莱托的“依附性发展理论”，巴西学者瓦尼娅·班比纳的“依附性资本主义理论构成”等。而“结构主义依附论”则包括智利学者阿尼瓦尔·平托的“结构异类化理论”，智利学者佩德罗·布斯科维奇的“收入集中理论”，巴西学者富尔塔多的“外部依附理论”，智利学者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的“支配—从属关系理论”等。

依附论流派繁多。它们比较一致的论点有：

1.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外围”（发展中国家）对“中心”（工业大国）具有依附性，即其发展受外国和外部因素所制约；依附性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它们不能对自身经济的基本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2.外围国家的发展是“不发达的发展”，它们向工业国家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在经济结构上不可能像工业国家那样实行工业化，它们越发展，对中心国家依附越深，因此不可能出现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

3.发达与不发达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互为因果的。中心国家的发达正是由于外围国家的不发达，前者以牺牲后者的利益而得利。外围国家并非因贫穷而造成依附，而是因依附而造成贫穷。

4.中心国家的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而外围国家则在农业革命尚未实现之前就输入了工业革命，因此在外围国家里，前资本主义的农村关系没有崩溃，而是向畸形发展。

5.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其资产阶级必然要依赖外国资本而不得不向外国利益做出妥协。因此这种社会不可能搞重大改革。这些国家若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摆脱对中心国家的基本依附。

依附论揭露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可取之处。但是，并没有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科学地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相互关系和矛盾，而是将许多复杂的现象过于简单化。依附论学者虽然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并没有找到和指出摆脱这种地位的途径。

拉美的依附论对非洲（如埃及的阿明的“依附论”）、亚洲、欧洲、北美有一定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Nuevo liberalismo）

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拉美国家的发明。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强调“自由放任”和私营企业制度。其主要流派有：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芝加哥学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弗赖堡学派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弗兰克·H.奈特、亨利·C.西蒙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联邦德国的沃尔特·欧根、前总理路德维格·艾哈德等。这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可使资本主义实现充分就业，并使生产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国家干预经济，则妨碍了个人自由。弗赖堡学派主张建立由竞争价格支配的“社会市场经济”。

早在50年代中期，在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美国芝加哥大学就专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计划，其导师是弗里德曼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伯格。哈伯格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推崇者，他曾为拉美3代学生当过导师。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学生，被称做“芝加哥弟子”（C hi cago Boys），其中有不少人回到拉美各国后，担任过或正担任着主管经济的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大企业家，如70年代中期，从芝加哥大学回到智利的一些学生在皮诺切特（1915年～）军政府（1974～1990年）中担任重要职务，为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立下了汗马功劳。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由于原来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模式越来越失灵，一些拉美国家，如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由内向型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向外向型即面向出口发展战略的转移。但是，这并非在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是“灵丹妙药”，70年代在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并没有成功。但是，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智利，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则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到了80年代后期，由于拉美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向拉美国家提供贷款的同时，都要求它们调整经济政策，开放经济。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也要拉美债务国进行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调整，作为债务谈判、重新安排外债的条件。在此情况下，拉美各国，普遍兴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

从80年代后期开始、贯穿整个90年代的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自由化。在进口部门，主要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出口部门，主要包括取消或放松出口管制，取消或降低出口税，废除或减少出口补贴等。在改革前，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关税率在30％以上，到1992年末，都降低到20％以下。

2.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投资的领域更加扩大，申报和审批的行政程序、手续更加简化，允许汇出利润的额度进一步提高，给予外资的优惠不断增多。

3.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的途径有公开出售企业股权、向本企业职工转让股权、债务与股权互换（即“债务资本化”）、转让经营权等。90年代拉美的私有化浪潮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外资在私有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特点。

4.经济体制市场化。主要指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积极发挥市场机制调节功能。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逐步取消价格控制，减少国家定价的范围；放松对金融部门和外汇制度的管制。

5.区域经济合作更加活跃。建立了一些新的一体化组织，如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南方共同市场，1989年7月成立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组成的三国集团，1994年7月成立的由加勒比地区25个独立国家和12个未独立地区组成的加勒比国家联盟等。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经济合作有以下几个新特点：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一体化形式趋于灵活多样，讲究实效；一体化以贸易为主，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支持和参与一体化行动；拉美区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整个西半球经济合作进程的组成部分。拉美国家已开始同美国、加拿大就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

拉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各国具体实施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在实施过程中，将新自由主义同新结构主义的某些思想和主张相结合。从实施效果来说，也不一样。但是，总的来看，9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实施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经济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主要反映在：

1.使拉美摆脱了80年代“失去的10年”的阴影，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81～1990年只有1.1％，而1991～1996年为3.1％，1997年为5.3％。

2.逐步理顺国内经济关系，宏观经济趋于稳定。通货膨胀率1990年全地区平均曾高达1191％，而1997年已降到11.5％。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明显下降，外债偿债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率也明显下降。

3.国内积累和投资有所回升。

4.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加强。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首先，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有增无减，贫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第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依然很强，国内储蓄率仍相当低。墨西哥由于在1994年以前吸收外国短期投机资本过多、外贸连年逆差等原因，在1994年年底和1995年初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一教训值得深思。第三，对农村经济触动较少。第四，经济结构改革滞后。

上述三种拉美主要的经济理论及其提倡的发展模式，在不同时期对拉美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各个拉美国家在某一时期可能以采用某种理论或模式为主，但同时又采纳另一种理论的某些政策措施。决定一国经济成败有各种因素，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是某种理论或模式的优劣。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经济理论也在不断更新发展。拉美的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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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代文学的发展

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时期（1910～1959年）

20世纪是拉丁美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各种文学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年）、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年）等文学巨匠及其光辉夺目的作品，使拉美文学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之一。40、50年代形成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60、70年代出现的拉美“文学繁荣”（即所谓“文学爆炸”），轰动了世界文坛。

拉美现代文学经历了二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10年墨西哥革命至1959年古巴革命，是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并行发展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至今，是拉美“文学繁荣”时期。

（一）小说

第一个时期，在小说方面，以墨西哥革命（1910～1917年）为题材的作品首先揭开了20世纪小说创作的帷幕。这一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1910～1940年，然而直至今天，墨西哥当代作家中，继续以墨西哥革命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仍不乏其人。

墨西哥革命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7～1952年），其代表作是《底层的人们》（1915年）；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77年），其代表作是《鹰与蛇》（1928年）、《考迪罗的影子》（1929年）；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富恩特斯（1897～1966年），其代表作是《我的将军》（1934年）；拉斐尔·费利佩·穆尼奥斯（1899～1972年），其代表作是《跟随潘乔·比利亚前进！》（1931年）；毛里西奥·马格达莱诺（1906年～），其代表作为《光芒》等。

马里亚诺·阿苏埃拉 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拉戈斯德莫雷诺。青年时在州府瓜达拉哈拉医学院攻读外科，毕业后在故乡行医。23岁时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大学生的印象》。1903年他的短篇小说《来自我的土地》获拉戈斯文学奖。190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娅·路易莎》，1908年发表长篇小说《失败者》，1909年发表长篇小说《莠草》。1911年参加了马德罗领导的革命军队，马德罗取得胜利后，阿苏埃拉被任命为哈利斯戈州教育局局长。1914年他参加了农民领袖潘乔·比利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担任军医。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比利亚起义军失败后，1915年阿苏埃拉被迫流亡到美国埃尔帕索市。同年他在《北方埃尔帕索报》上以连载小说形式首次发表中篇小说《底层的人们》。1916年中该报社出版全书。但这部小说出版后十多年才受到重视。1917年他回到墨西哥，专门从事创作，共创作了23部长篇小说。

《底层的人们》的故事梗概是：农民德梅特利奥·马西亚斯受官府欺压，被迫领着25名农民揭竿而起，多次打败政府军，德梅特利奥成为有名的农民领袖，被吸收到比利亚的队伍中。但胜利后，队伍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为什么干革命的问题，队伍的建设、组织纪律问题，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德梅特利奥和他的战友们都解决不了，最后他们战死在疆场。

作者忠实地记录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如何从小到大、最后又遭到失败的全过程，对农民起义的原因、特点描写得非常形象生动，对农民起义的致命弱点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既描写了起义农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又指出了他们目光短浅、纪律散漫的缺点。阿苏埃拉根据亲自参加农民起义军的经历，以敏锐的目光，洞察了革命进程中的本质问题，看清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和致命弱点，并且形象地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揭示的真理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他的这部小说的重要性为更多的人所认识。1942年，他被授予全国文学奖。

与墨西哥革命小说差不多同时的，是拉美地域主义小说。实际上，墨西哥革命小说本身也属于地域主义小说。20世纪前半期拉美文学中的三部经典小说，即哥伦比亚作家何塞·埃乌斯塔西奥·里韦拉（1889～1928年）的《漩涡》（1924年），委内瑞拉作家、前总统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年）的《堂娜芭芭拉》（1929年）和前面已介绍过的阿根廷作家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布拉》。

里韦拉 生于哥伦比亚内瓦，死于纽约。幼年在其父庄园生活。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保守党人，曾当选为众议员。1921、1924年他作为外交官出使墨西哥、秘鲁。1922～1923年参加委内瑞拉—哥伦比亚边界委员会，从而有机会遍游奥里诺科河流域、内格罗河流域的原始热带森林，在印第安部落生活过，亲眼目睹了橡胶采集工艰难的处境。这一切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漩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24年出版长篇小说《漩涡》，另著有诗集《乐土》、长诗《圣马特奥颂歌》等。

《漩涡》旧译《草原林莽恶旋风》，叙述城市青年阿图罗·柯伐及其情人爱丽西亚为婚姻自由逃离城市，后爱丽西亚为人贩子拐走，柯伐为寻找爱人进入蛮荒的原始森林，最后两人都被森林吞没的故事。小说描写了森林橡胶采集工人的悲惨生活，并以诗一般的笔调展示了热带森林的自然奇观和恐怖景象。

加列戈斯 生于加拉加斯。1898年入萨雷中学就读。1905年进中央大学攻读法律，次年因经济困难辍学。后从事教育工作，在多所学校任职。1909年创办《黎明》杂志，步入文坛。191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冒险家们》。192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索拉尔家族的最后一人》（后更名为《列纳尔多·索拉尔》）。1929年出版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引起拉美文坛的震动。1930年起从政，同年当选为参议员。因不满戈麦斯独裁统治，流亡到美国、西班牙。1936年戈麦斯死后，他回到委内瑞拉，任教育部长。1937～1940年当选为众议员。1947年作为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参加大选获胜，当选为总统。任总统后不久，1948年11月被军事政变推翻，再度流亡国外，到过美国、古巴和墨西哥。1958年希门尼斯独裁统治垮台后回国。著述甚丰，除前面已提及的以外，还有长篇小说《移民》（1922年），《反叛》（1922年），《爬藤》（1925年），《坎塔克拉罗》（1934年），《克纳伊马》（1934年），《在同一块土地上》（1934年），《贫穷的黑人》（1937年），《异乡人》（1942年），《风中草屑》（1952年）等。

《堂娜芭芭拉》描写在委内瑞拉热带平原地区，法学博士鲁萨多从加拉加斯回乡继承父业。回乡后，鲁萨多领导自己庄园的雇工，经过激烈曲折的斗争，终于战胜了依靠巧取豪夺、贿赂官府等手段侵吞大量土地和牲畜而成为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的大庄园主的芭芭拉（意为“野蛮的女人”）的故事，象征文明战胜野蛮、进步战胜保守、工业化战胜落后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作者成功地运用民间语言，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展现了奥里诺科热带平原绚丽多彩的生动画卷和当地人民的风情。

地域主义小说的特点是描写了拉美的自然景物：原始的林莽，一望无际的平原，广袤的草原；描写了文明与野蛮的斗争：鲁萨多同堂娜芭芭拉的斗争，柯伐及割胶工同森林中的工头、老板的斗争等。

20世纪前半期，在拉丁美洲还出现了以印第安民族生活为题材的印第安主义小说。印第安主义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1879～1946年），其代表作是《青铜的种族》；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1906～1982年），其代表作是《瓦西蓬戈》；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年），其代表作是《广漠的世界》；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尔格达斯（1911～1969年），其代表作是《深沉的河流》。

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 是玻利维亚著名作家、政治家。曾任农业部长、众参议员和驻外使节。他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撰写了好几部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1919年发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小说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山谷》，通过印第安农村里一群农民下山赶集一路上的遭遇，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劳动；第二部分《荒原》，描写白人地主潘托哈，为了霸占美丽的印第安少女瓦塔·瓦拉，设计骗开了她的情人阿希阿利，姑娘坚决不从，狠心的地主及其爪牙竟然用石头砸死了她。阿希阿利闻讯赶来，已经太迟。他和全村印第安人奋起反抗，处死了潘托哈，烧毁了地主庄园，为姑娘报了仇。

豪尔赫·伊卡萨 是厄瓜多尔和拉美印第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在厄瓜多尔中央大学医学系学医，后改学戏剧，不久当演员并创作剧本。1944年任驻阿根廷使馆文化参赞。1953年回国后任国立图书馆馆长。1935年发表成名作《瓦西蓬戈》。另著有中长篇小说《在街上》、《乔洛人》、《流浪者罗梅罗-弗洛雷斯》，短篇小说集《山区的泥土》等。

《瓦西蓬戈》描写印第安农民契里金卡租用地主贝雷依拉一小块土地“瓦西蓬戈”。贝雷依拉为谋求暴利，与外国公司签约，将已租给契里金卡等印第安农民的土地出租给该公司，以修筑一条公路。契里金卡失去了租来的土地，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惨遭镇压。

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 生于农村庄园，从小熟悉印第安人生活。上大学期间因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大学改革运动”领导人，被校方开除。30年代初因参加阿普拉党（即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并进行反政府活动而两次被捕。1932年起流亡到智利、美国、古巴、波多黎各。1948年脱离阿普拉党。60年代回国，在利马去世。1941年发表长篇小说《广漠的世界》，获泛美联盟组织的拉美文学大奖。另著有长篇小说《金蛇》、《饥饿的狗》等。

《广漠的世界》叙述20世纪20、30年代期间，秘鲁一个名叫鲁米的印第安村社被贪婪的白人地主阿梅纳瓦尔勾结官府、军队和教会吞并，印第安人被迫背井离乡，流浪四方。作者沿着逃亡村民的足迹，描写橡胶园、矿山和城市中社会不正义现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及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广漠的世界》是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和战斗的史诗。

何塞·马里亚·阿尔格达斯 是与阿莱格里亚齐名的秘鲁印第安主义小说家。3岁时丧母，不久，父亲再次结婚，年幼的阿尔格达斯因不能忍受后母的歧视，离家出走，在乌特克印第安人中间生活了20年之久，会讲一口流利的克丘亚语，深切地了解印第安人悲惨处境。后来他到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攻读人类学，1948年毕业。曾在教育部民俗学局工作，后任国家历史博物馆民族研究所所长。1958年发表长篇小说《深沉的河流》。另著有：短篇小说集《水》；长篇小说《血的节日》、《第六个》、《所有的血》、《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等。

《深沉的河流》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埃尔内斯托是一位律师的儿子。由于他父亲受独裁者迫害，只好将他托付给亲戚照看，但这些亲戚经常虐待他，他不堪忍受便逃到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里生活。印第安人善良、勤劳、正直的品德使他十分感动。几年后，父亲将他接回家，并送他上学。埃尔内斯托忘不了印第安人，他决心献身于捍卫印第安人权益的斗争。

（二）先锋派诗歌

1916年鲁文·达里奥的去世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结束和拉美当代诗歌的开始。

在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的过渡时期中，在拉美诗坛上，涌现出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智利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年）。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生于智利北部科金博省比库尼亚镇。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其笔名，取自于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的姓和意大利作家卡夫列尔·邓南遮的名。1904年起任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校长。15岁开始发表诗作。1914年以因怀念其自杀身亡的恋人而作的《死的十四行诗》获圣地亚哥“花奖诗歌比赛”第一名。1922年她应邀去墨西哥，参与该国的教育改革。1924年赴美国讲学。曾任国联驻智利合作协会秘书。后她出任驻洛杉矶、巴西、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国领事。故于纽约。

她的第一部诗集《孤寂》（1922年）突破当时风行拉美的现代主义风格而有所创新，初具先锋派特点。早期作品多描写个人爱情的不幸，充满哀婉凄切的情调。后期诗作逐渐摆脱缠绵悱恻的情思，转向人道主义的博爱，但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她的诗对拉美抒情诗歌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1945年她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美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作家。还著有诗集《柔情》、《塔拉》、《母亲的诗》等。

先锋派源于法国等欧洲国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文艺运动，其主旨在于否定传统，锐意创新。因此，许多新的流派，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均可包括在先锋派之内。

在欧洲先锋派影响下，拉美也出现了先锋派诗歌和小说。就诗歌而言，主要先锋派诗人有：阿根廷作家和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5年），秘鲁作家和诗人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年），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年），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02～1989年）等。他们创作的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循规蹈矩，没有拘泥于某一种流派的束缚，而是从多种流派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然后加以加工创造，独树一帜。

博尔赫斯 是阿根廷最有名望的诗人和小说家，是当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拉美作家之一。

博尔赫斯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律师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家迁居瑞士日内瓦。他先后在瑞士、英国求学，并游历欧洲。1919～1921年旅居西班牙，与极端派作家交往甚密。1921年回国，积极宣传极端主义文学主张，先后创办《多棱镜》、《船头》和《马丁·菲耶罗》杂志。193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图书馆任职。1946年庇隆上台后被免职。庇隆被推翻后，博尔赫斯任国立图书馆馆长（1955～1973年），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美洲文学。曾到欧、美一些国家讲学。晚年双目失明，以口述写作。

博尔赫斯的创作思想深受先锋派和尼采等人不可知论的影响，认为世界犹如一座迷宫，人生如堕入迷宫之中。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后又陆续出版了其他诗选：《对面的月亮》（1925年）、《圣马丁的笔记》（1929年）、《为六弦琴而作》（1965年）、《诗选》（1967年）、《影子赞》（1969年）、《老虎的金子》（1972年）、《深沉的玫瑰》（1975年）、《铁币》（1975年）、《密谋者》（1985年）等。博尔赫斯的诗作形式简朴，内容却深奥复杂，将逻辑的迷宫、直观的形象和神秘的寓言融为一体。

博尔赫斯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和小说家。1925年出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探索》。次年，又出版《我希望的大小》。其他散文集有《阿根廷人的语言》（1928年），《其他探索》（1952年），《英国文学导论》（1965年），《美国文学导论》（1967年）。他的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1941年）曾引起拉美文学界的重视。他的其他小说集有《世界丑闻史》（1935年）、《虚构》（1944年）、《阿莱夫》（1949年）、《布罗迪的报告》（1970年）和《沙之书》（1975年）等。在小说里，他常常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去表现深奥的哲理。在他的作品里，文学体裁的界限被打破（散文与小说的融合，诗歌与散文的渗透），时空被取消，幽默与荒诞相结合，写真与魔幻相统一等等，这一切给拉美新小说提供了借鉴和样板，使博尔赫斯成为“作家的作家”。1957年博尔赫斯荣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80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

巴列霍 生于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拉利伯塔德省圣地亚哥德丘科。其父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印第安人。1915年毕业于特鲁希略拉利伯塔德大学哲学文学系。1918年到利马，在《利马世界》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同年，出版其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获得好评。1920年因思想激进，被捕入狱，4个月后获释。1922年发表第二部诗集《特里尔塞》，这部诗集突破了诗歌的传统，也突破了语言结构和思维的逻辑。诗集中许多类似梦呓的诗句把立体主义、创造主义、极端主义、超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标新立异。这部诗集被认为是拉美先锋派诗歌的里程碑。

1923年巴列霍去巴黎，此后一直流亡欧洲。曾三次访问苏联。1931年在西班牙加入共产党。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共和派斗争。故于巴黎。他的第三部诗集《人类的诗篇》于作者去世后出版（1939年），表达了诗人对人类所受苦难的忧伤。其中《西班牙，我饮不下这杯苦酒》歌颂了西班牙共和派的斗争。巴列霍还著有中篇小说《钨矿》，描写美国垄断资本和本国资本家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和剥削。

聂鲁达 是智利杰出的诗人，是继达里奥之后拉美诗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苏阿尔托。出生在智利中部利纳雷斯省帕拉尔镇铁路工人家庭。后移居南部特木科镇。13岁起发表诗作。1921年到圣地亚哥学法语。同年，他的诗《节日之歌》获全国学生联合会诗歌比赛一等奖。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黎明》，次年发表《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蜚声诗坛。

自1927年起，聂鲁达先后任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领事。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被免职回国。同年，发表了不朽的诗篇《西班牙在我心中》。1945年当选参议员，同年加入智利共产党。1948年因受魏地拉政府迫害流亡国外。他积极从事国际和平运动。1950年出版他一生最辉煌的诗集《漫歌集》（旧译《诗歌总集》）。1951年访问中国，1953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1952年回国。1957年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年因病辞职回国，次年在圣地亚哥逝世。

聂鲁达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7～1934年）从开始创作到在亚洲、欧洲各国任外交官时期，代表作有《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大地上的居所》，风格着重于个人感情，以自然为象征，对人生表示悲观，然而逐渐趋向于摒弃表面的美而探求严酷的现实。第二个时期（1935～1961年），代表作是《漫歌集》、《遐思集》等。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题材多为拉美人民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气魄宏大，视界开阔，感情激越。第三阶段（1962～1973年）主要代表作有《黑岛回忆》、《爱情的十四行诗百首》、《燃烧的剑》、《海与钟》等。风格转为明朗、淡泊、宁静。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很难将它划入某一流派，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的结合，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民谣、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的优点，形成了聂鲁达自己独特的风格，奠定了拉美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纪廉 是古巴著名诗人，是拉美黑人诗歌的杰出代表。生于古巴卡马圭市。早年当过印刷厂学徒。17岁开始发表诗歌。早年他的诗歌受欧洲先锋派的影响。1921年进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学习，后辍学，从事新闻工作和诗歌创作。1937年加入古巴共产党。1937～1938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西班牙任《正午》杂志战地记者。1937年发表《西班牙，四种苦恼和一个希望的诗》。1940年当选为卡马圭市长。1945～1948年周游拉美各国。因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他曾多次被捕入狱。1953～1958年流亡国外。1954年获“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回国。自1961年起一直任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主席。

纪廉1930年出版的《松的旋律》和次年出版的《松戈罗·科松戈》诗集巧妙地将非洲黑人的鲜明音乐节奏与西班牙语曲调融为一体，使音乐与诗歌相映生辉。他在运用象声词和日常口语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他创作了富有古巴特色的古巴非洲主义诗歌，使他的诗歌深受欢迎，雅俗共赏。主要诗作还有：《西印度公司》（1934年）、《完整的松》（1947年）、《人民的鸽子在飞翔》（1958年）、《我有》（1964年）、《爱情诗选》（1964年）、《大动物园》（1967年）、《齿轮》（1972年）、《每天的日记》（1972年）和《安的列斯海上一纸船》（1977年）等。

（三）先锋派小说

拉美先锋派小说是在欧洲的先锋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欧洲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奥地利的卡夫卡等对拉美作家有较大的影响。

从创作手法来看，从3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拉美先锋派小说的结构从传统的单线结构转为复线结构，从传统的自然时空时序转为“心理时间”，作者不再设置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而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讲述自己的感受，人物的性格塑造依靠人物自己的意识流动。从语言方面来看，不少作品受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影响，放弃了传统小说中的常规语言或方言土语，代之以表现潜意识、梦幻、偶感的支离破碎的内心独白、呓语和梦话。

拉美先锋派小说重点描写城市而不是农村，尤其描写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精神苦闷。但是，同欧洲先锋派文学不同的是，拉美先锋派作家在流露出绝望和虚无思想的同时，也常常宣泄内心的愤懑与不平，深刻地揭露、抨击和批判社会的不公正。他们坚持文学的任务在于植根本土和发扬民族文化。

拉美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年），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年～），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1994年），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年）等。

阿斯图里亚斯 是危地马拉杰出的文学家，是拉美新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在拉美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阿斯图里亚斯生于危地马拉城一律师家庭。早年在印第安人中生活。从小受到反独裁思想的影响。曾在圣卡洛斯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过律师。1923年因受独裁当局迫害，旅居巴黎。在巴黎大学师从考古学家雷诺研修中美洲古代宗教和文化。旅法期间，翻译了玛雅人著名的神话传说《波波尔一乌》，并开始创作。1930年在西班牙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传说》。

1933年回国后，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继续文学创作。1942年当选为众议员，创办危地马拉人民大学。1946～1954年先后任驻墨西哥、阿根廷使馆参赞和驻萨尔瓦多大使。期间，1946年出版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总统先生》，1949年出版长篇小说《玉米人》，1954年发表长篇小说《绿色教皇》。1954年阿本斯（1913～1971年）民主政府（1951～1954年）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从事文学创作和世界和平运动。1956年曾访华。1966年，危地马拉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他被任命为驻法大使。同年获苏联“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196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另著有长篇小说《强风》（1950年）、《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年）、《珠光宝气的人》（1961年）、《这样的混血女人》（1963年）、《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年）、《马拉德龙》（1969年）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年）等。

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总统先生》以危地马拉历史上的独裁者卡夫雷拉（1857～1924年）为原型，描写了一个卑鄙狠毒、玩弄权术的总统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冷酷、奸诈、虚伪而残忍的独裁者的典型形象，为拉美反独裁小说中的名作。阿斯图里亚斯在《总统先生》及其他小说中，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神话的某些表现手法，明确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了梦幻与非理性意识描写的价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展示拉美人的内心世界。

卡彭铁尔 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巴小说家、音乐理论家。生于哈瓦那。1921年在哈瓦那大学攻读建筑学和音乐。自幼爱好文学艺术，16岁便参加先锋派作家集团，17岁时开始发表作品。1928年参与创办《前进》杂志，同年因反对马查多（1871～1939年）独裁统治（1925～1933年）被捕入狱。后流亡法国。1933年在西班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黑人土语，意为“耶稣，拯救我们”）。1939年回国后，执教于哈瓦那大学。1943年旅居海地，详细考证了18世纪的海地革命，1949年出版关于海地黑奴起义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1945～1959年旅居委内瑞拉。1953年出版《消失了的足迹》，这是一部描写一位音乐研究工作者深入南美洲原始森林寻找一套原始乐器的故事。1960年回国，历任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古巴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驻法使馆文化参赞等职。1961和1967年曾两次访问中国。1975年他荣获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1977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1979年获法国梅迪西奖。病逝于巴黎。主要著作还有：长篇小说《启蒙世纪》（1962年）、《方法的根源》（1974年）；有关音乐的论著《古巴的音乐》（1946年）、《巴罗克音乐会》（1974年）等。

卡彭铁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启蒙世纪》描写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拉美的影响。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方法的根源》是一部反独裁统治小说。卡彭铁尔的小说多以重大社会问题为题材，与此同时，他把社会和历史现实放到以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为基础的魔幻而神奇的气氛中加以表现。为此，他把幻想与现实、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荒诞不经的想象与现实生活中的细节交织在一起，他称之为“神奇现实主义”。

萨瓦托 是阿根廷著名作家，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小市镇罗哈斯。1937年在拉普拉塔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赴巴黎深造原子能物理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粉碎了他以科学造福人类的理想，自1940年起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其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地道》（1948年），描写主人公卡斯特尔因对其情人玛丽亚的真情产生怀疑、妒嫉，亲手将她杀死的故事。另一部代表作长篇小说《英雄与坟墓》以马丁和他女友阿雷罕德拉及其父费尔南多·毕达尔·奥尔莫斯之间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为主线，穿插叙述了其他一些历史故事。

萨瓦托的小说常常用“流苏式”手法，即由一个总故事为主干，然后分出若干支流苏式的小故事或者政治、经济、文化重大问题的讨论。因此，他的作品既像小说又像散文，可充分表现阿根廷人的心态和社会重大问题。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1984年荣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奥内蒂 是乌拉圭著名当代小说家。生于蒙得维的亚。20岁起轮流居住于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曾任乌拉圭左派报纸《前进》报编辑并为乌拉圭《行动报》撰稿。与此同时，又任路透社驻阿根廷办事处主任，阿根廷刊物《请看和请读》的编辑。后任蒙得维的亚市立图书馆馆长。1975年因乌拉圭政治动乱，流亡西班牙。受法国作家塞利纳和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自1950年他发表《短暂的生命》小说开始，他的作品多以虚构的名叫圣玛利亚城市为背景，主人公都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失意傍徨，陷入内心痛苦难以自拔的人，表现手法常为内心独白、时空交叉、幻想与现实融合，反映了当代城市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其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造船厂》（1961年），长篇小说《请听清风倾诉》（1978年）。其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井》（1939年）、《无主的土地》（1941年）、《短暂的生命》（1950年）、《再会》（1954年）、《无名坟》（1959年）、《像她那样悲惨》（1963年）、《收尸者》（1964年）、《死神与女孩》（1973年）、《拥抱的年代》（1974年）和《当已不重要时》（1993年）。

鲁尔福 是墨西哥当代著名小说家、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一没落庄园主家庭。幼年父母双亡，家境困难，他被送进法国修女办的孤儿院。后寄居在瓜达拉哈拉一亲戚家中，在该市会计专科学习。毕业后，他到墨西哥城，先后在内务部档案局、移民局、轮胎公司和印第安研究所工作。他利用在移民局工作和后来当轮胎公司推销员的机会，走遍全国各地，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为自己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生活本身并不严峻》。195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烈火平原》。《烈火平原》共收集了16篇短篇小说，主要描写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及革命前后墨西哥农村的境况，反映农村的阶级压迫和不公正现象。1955年他出版了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又译《人鬼之间》），他在小说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作恶多端、暴戾恣睢的大庄园主的典型，无情地揭露了墨西哥革命并没有触动这样的大庄园主。这部小说以其深刻的内容和奇特的艺术形式引起读者广泛兴趣和好评，被认为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石之一，对于60年代兴起的拉美新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1970年鲁尔福荣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3年他又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一书中，在艺术手法上，取消了生死的界线，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是死人；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观念，取消了传统小说中常用的叙述者“我”来叙述故事的写法，而代之以对话、独白、追述、梦幻、暗示、隐喻和意识流等手法；小说中还引用了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的文化遗产。

二、文学“繁荣”时期（1960～1998年）

1960年以后，在先锋派小说的基础上，拉美小说家更上一层楼，发表了一大批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手法奇特新颖的作品，造成一派空前繁荣的局面，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被称为拉美文学“繁荣”（boom，又译文学“爆炸”）。

拉美文学“繁荣”的出现是拉美文学自身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此前的拉美各种文学流派犹如淙淙小溪汇聚成一条澎湃的洪流。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无疑地给当时处在彷徨、徘徊、不知向何处去的拉美作家指出了方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此外，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出版部门的积极推动，特别是西班牙和拉美一些出版商独具慧眼，筹措资金为拉美新小说的出版发行开放绿灯，在把拉美新小说介绍给欧美文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拉美文学“繁荣”主要反映在新小说的“繁荣”。拉美新小说的特点是：以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1929年～）、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年～）、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1914～1984年）、智利的何塞·多诺索（1924年～）等人为代表的拉美一代新作家，站在新的高度观察和思考拉美不发达的根源。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与侵略，军事独裁统治，落后的大庄园制是拉美贫困、动乱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借鉴欧美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的艺术手法，继承和发扬拉美文学传统，大胆地开拓出一条新路，用多种艺术流派如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意识流、黑色小说、蒙太奇手法、记录体小说……等，来表现拉美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神奇的现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富恩特斯 是墨西哥当代的文学巨匠。他生于墨西哥城一个外交官家庭。1950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后赴日内瓦进修，并作为墨西哥驻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成员，开始其外交官生涯。后曾任墨西哥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

富恩特斯十二三岁便创作并发表了数篇短篇小说。1954年出版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5～1958年参与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提出“有益于民族的文化才会被接受为世界文化”的主张。1958年出版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最明净的地区》。这部长篇小说以1910年墨西哥革命为背景，气势磅礴、活灵活现地描绘和再现了四十多年墨西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程，塑造了一群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他们在革命前后不同的命运，着重揭露了那些发革命财、骄奢淫逸的富翁，利欲熏心的奸商及见风使舵的政客，展示了20世纪墨西哥都市社会的大型壁画。

富恩特斯的另一部名著是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发表于1962年。小说叙述克罗斯如何从一个贫苦纯朴的黑白混血农民投身革命，被提升为一名军官，革命后，靠投机钻营，成为心狠手辣、精神堕落的百万富翁的过程，来揭露墨西哥革命的不彻底性。富恩特斯在这两部小说以及其他作品中都运用了时空颠倒、意识流、内心独白、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和抽象派绘画中的拼贴技巧，形式新颖，手法独特，被誉为全景式的小说。

巴尔加斯·略萨 是秘鲁著名作家。生于阿雷基帕。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读小学。1950～1952年在利马军校学习。后进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文学，获硕士学位。1958年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刊物征文奖，得以去法国旅行。同年去马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2年去法国，在法国电台电视台工作，并结识了旅居法国的著名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1962年西班牙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小说以其就读过的军校生活为题材，反映了整个国家的弊端，使他一举成名，并获小丛书奖和评论奖。1964年回秘鲁。后曾到古巴、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讲学、当文学奖评判员或从事创作。1966年发表《绿房子》，描写秘鲁原始森林与海滨城市的生活。其他长篇小说还有：《酒吧长谈》（1969年）、《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年）、《世界末日之战》（1981年）、《谁杀死了帕洛米诺·莫莱洛？》（1986年）、《谈话人》（1987年）、《继母颂》（1988年）、《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年）等。1994年他荣获塞万提斯奖。他在80年代末曾一度弃文从政。1990年6月他竞选秘鲁总统失败，后移居西班牙，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

巴尔加斯·略萨抛弃了传统的平铺直叙、纪实性的模式，而采用“结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城市与狗》中，轮流、交替出现两个世界：首都利马和军校；军校外的社会和军校内的生活；在《绿房子》中他采用“中国套盒式”的结构；在《酒吧长谈》中采用“对话波”结构；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应用“章节穿插”结构；在《潘达雷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中用“文献佐证”结构等小说形式都充分说明他在小说结构上的匠心独具。巴尔加斯·略萨不愧为拉美文学“繁荣”的先锋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 是哥伦比亚当代杰出的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生于马格达莱纳省阿塔卡塔卡镇。自幼酷爱文学。1940年迁居波哥大。曾进国立大学攻读法律，后中途弃学入新闻界，任自由派日报《旁观者报》记者。1954年任该报驻欧洲记者，次年该报被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查封后，他留欧为自由记者。1957年到加拉加斯，任《时代》和《埃利特》杂志记者。1959年任古巴拉通社驻波哥大分社社长。1961年移居墨西哥。1973年回国，参与创建左派组织“坚定者”运动，并主编《选择》杂志。1981年受军事当局迫害，流亡墨西哥，次年贝坦库尔执政后回国。

1967年发表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小说通过布恩迪亚一家五代的经历，描绘加勒比海沿岸某国小城马孔多的兴衰，以此反映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在艺术手法上把离奇的幻想和现实互相交织，并穿插神话中的鬼怪幽灵和民间传说，描写当地政治、经济、历史、神话、宗教习俗等，画面广阔，成为魔幻主义代表作之一。

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年），长篇小说《恶时辰》（1962年）、《家长的没落》（1975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1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迷宫里的将军》（1989年），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的魔鬼》（1994年）等。由于他在文学上卓越的成就，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代表称马尔克斯“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中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在那里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也有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它反映了拉美大陆的生活和冲突。”

胡利奥·科塔萨尔 是阿根廷著名作家，拉美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1918年随父母回国。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高等师范学校，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51年移居巴黎，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翻译工作，在巴黎逝世。

1963年科塔萨尔发表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跳房子》。这部小说在拉美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繁荣”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主人公奥利维拉等一群阿根廷青年移居巴黎后，发现自己与西方文明的“天堂”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和社会难以沟通，因而感到苦闷、孤独和迷茫。最后，奥利维拉毅然舍去女友的爱情，回到“人间”阿根廷。然而，仍同样找不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跳房子》的主要成就在于：作者打乱了时空的界限，跳跃式地进行叙述，把表面上破碎而无联系的片断交给读者去编织和安排，让读者积极地参与到作品中去。《跳房子》是对传统的结构形式的挑战，作者用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技巧、新的语言、新的读法创作了一部新小说。科塔萨尔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1951年）、《秘密武器》（1959年），长篇小说《彩票》（1960年）、《一切火都是火》（1966年）、《有人在这里走动》（1977年）、《我们多么爱格莱达》（1981年）等。

何塞·多诺索 是智利当代著名作家，拉美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圣地亚哥。1947年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智利大学教育学院，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51年毕业。1952年回国，任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教师。1959～1964年任《埃尔西利亚》周刊编辑。1965～1967年任美国衣阿华大学西班牙语和文学教授。后长期侨居西班牙。1981年回国定居。

多诺索初期的作品模仿西班牙作家巴列—因克兰（1869～1936年），具有自然主义色彩。后期作品常用虚幻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并主张应用语言技巧进行标新立异的创作。1970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淫秽的夜鸟》。小说描写的主人公温贝托是个无名之辈，出身贫寒，有自卑感，但他又野心勃勃，一心想往上爬，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严酷的现实一再使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表现手法上，多诺索在这部小说中几乎采用了新小说中的一切技巧：回忆、内心独白、意识流、插叙、倒叙、时空颠倒、电影蒙太奇手法等等。他的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避暑和其他故事》（1955年）、《查尔斯顿》（1960年）；长篇小说《加冕》（1958年）、《这个星期天》（1966年）、《没有界限的地方》（1967年）、《资产阶级的三篇小说》（1973年）、《别墅》（1978年）、《洛里亚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1980年）、《旁边的花园》（1981年）、《失望》（1986年）、《大象们去死的地方》（1995年）等；文学评论《“文学爆炸”亲历记》（1972年）。

在介绍了拉美“繁荣”时期的主要小说家之后，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下墨西哥当代的文化巨匠、诗人和散文家、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年）以及加勒比圣卢西亚诗人、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

帕斯 生在墨西哥城郊米斯夸克镇。祖籍为哈利斯科州。曾入墨西哥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17岁开始文学创作，前后创办诗刊《楼梯扶手》和《墨西哥谷地手册》。1937年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作家联盟。次年回国后，创办《车间》《、浪子》等刊物。1943～1944年在美国研究拉美诗歌。1945年起步入外交界，出任驻法国、瑞士、日本和印度等国外交官，并曾去东南亚、斯里兰卡、阿富汗等国旅行。曾在巴黎参加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1968年为抗议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帕斯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去英国和美国讲学。1971年回国，主编《多数》、《回归》等刊物，并潜心诗歌和散文创作。他总共出版了20多部诗集，20多部文集和专著。主要代表作有诗集《太阳石》（1957年），散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年）。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8年4月19日因病在墨西哥城逝世。

沃尔科特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年～）在获奖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指出，这是由于他的诗“大量散发光和热，并深具历史眼光，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加勒比地区的生活经历、英语文化的影响和非洲的血缘关系，这诸多丰富而复杂的因素是他“极富成果的创作的灵感之源”。

沃尔科特生于圣卢西亚这个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十几万的加勒比岛国的首都卡斯特里，当时圣卢西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1979年才独立。其父是英国人，母亲是本地人。其祖父是荷兰人，祖母是黑奴。沃尔科特是黑白混血种人。他会讲英语、克里奥尔法语、克里奥尔英语和西班牙语。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他先在家乡上小学、中学，后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西印度群岛大学学习法文、拉丁文和西班牙语。1953年大学毕业后，到特里尼达岛（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现为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组成部分）从事戏剧创作活动，1959年创建特里尼达戏剧创作社，从事戏剧创作并执导话剧。1970年后，他在美国波士顿另安一家，从此奔波于波士顿和特里尼达之间。他执教于波士顿大学，每年夏天则住在特里尼达岛。

他是一位诗人、戏剧家，还是一位画家。194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诗25首》，1962年发表《在绿夜里》，这是他的成名作。1973年出版自传体叙事长诗《另一个生命》。1990年出版叙事长诗《奥梅罗斯》。这部诗长达7卷64章，被瑞典文学院称之为“一部恢宏的加勒比史诗”。其他诗集还有：《海难余生》（1965年）、《海湾》（1965年）、《海葡萄》（1976年）、《仲夏》（1986年）等。

沃尔科特的诗艺独具一格。他曾大量阅读英、美古典和现代诗歌，他又吸收了西印度群岛的文化传统。他博采众家之长，融汇贯通，形成了自己格律严整、音韵优美、清新隽永的风格。他将诗歌语言、音乐因素、绘画因素奇妙地交织在自己的诗歌里。他的诗具有如歌如诉的律动感，又充满热带色彩和形象，使读者在阅读他的诗作时仿佛在欣赏法国印象派的画。他笔下的主题是加勒比海的人民、风情和反殖民主义的激情。

沃尔科特曾先后创作了六七部有影响的剧本。他的第一部剧本是1952年发表的《哈里·德尼尔》。后来，他又出版并上演了《蒂—贞及其兄弟》、《猴山梦》、《塞维利亚的滑稽角色》、《啊，巴比伦》、《最后的狂欢》等。

1992年6月召开的加勒比首脑会议，曾授予他“加勒比共同体勋章”，以表彰他“用自己的现代词语重新锻造自己祖籍地的殖民地”。沃尔科特本人认为，他是“加勒比人民的歌喉”。

一般认为拉美文学“繁荣”时期起始于6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初。70年代中至今，拉美文学为“繁荣”后文学。70年代中期，拉美文坛上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新一代”作家。他们当时的年龄在35岁左右，被称之为“繁荣”后的新一代。

新一代的代表作家有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1990年），其代表作有《红唇》（1969年）和《蜘蛛女人之吻》（1976年）；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1935年～），代表作有《帝国轶闻》；尼加拉瓜作家、前副总统塞尔希奥·拉米雷斯（1942年～），代表作是《天谴》；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1942年～），代表作是《幽灵之家》、《巴乌拉》；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年～），代表作是《拉丁美洲开放的血管》、《爱情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

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文学虽然不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但却更加成熟、扎实了。60年代蜚声文坛的作家大多数仍活跃在创作第一线上，不断有佳作问世，他们依然是拉美文坛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一批对拉美民族的本体文化有着独特见解的新一代作家已经崭露头角，创作出许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并给拉美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旧两个世纪交接时期和下一世纪，拉美文学还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三、拉美文学的基本特征

拉美文学虽然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文学组成，但是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和相互影响，加上语言的相同（西班牙语）或相似（巴西的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相似），它们之间又有不少共同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拉美文学是多民族文化不断撞击、冲突、调和、交汇、融合的产物。拉美文学是在以下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第安土著文化，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欧洲文化，非洲黑人文化。这三种文化经过拉美这座熔炉的冶炼，融合成一种崭新的文化。我们不难从古巴纪廉的《松戈罗·科松戈》诗集中看到非洲黑人文化的影响，从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的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中了解印第安人文化的痕迹，而欧洲文学的影响则随处可见。拉美的作家从不否认、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论多大，均不会构成拉美文学的本质和主流。拉美文化善于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并创造出具有拉美特色的、同时又具有世界性的文学。

第二，拉美文学贴近现实，与社会现实有密切的联系。拉美的文学有现实主义的传统，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是同拉美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展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不少拉美作家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说：“作家就是代沉默者疾呼的人。在危地马拉的土著玛雅—基切人中间，有一种被称为‘伟大喉舌’的人。‘喉舌’是部落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这样的人：是我部落的代言人。”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就是一部谴责独裁政权的小说。无论是墨西哥革命小说、地域主义小说还是印第安主义小说都是反映拉美的现实的。至于拉美文学“繁荣”时期的拉美新小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如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其表现技巧名目繁多，但都脱离不开拉美“神奇的现实”。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说，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小说让人们看到现实的正面，而拉美新小说则“把现实翻转过来，展示现实的另一面”。马尔克斯还说：“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不管持何种主义的拉美当代作家，他们置身于相同的拉美社会政治环境，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都有一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拉美当代新小说家虽然在创作中较多地使用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但他们都坚持走现实主义的道路。他们的各种主义，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同变种。

第三，不断变革、不断创新是拉美文学的又一特点。20世纪20年代以来，拉美文学不断与旧传统决裂，不断创新，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先锋主义、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逐渐形成具有拉美特色的民族文学，使西方文坛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四，拉美文学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样性。由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联系，由于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相似或相同，拉美文学具有整体性即共性。这种整体性既表现在拉美文学的内容、题材上，又表现在它的艺术手法上。拉美文学的整体性表现在拉美作家都在努力反映拉美大陆的风情、自然、社会和政治。然而，拉美各国和各小地区文学又是多种多样的，如加勒比地区文学具有非洲黑人文学的特点，安第斯地区、中美洲和墨西哥文学反映印第安人的现实比较多，而南锥体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由于欧洲移民较集中，其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欧洲风格。

第五，拉美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引人注目。20世纪的拉美文学家常常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如委内瑞拉作家加列戈斯当过委内瑞拉总统，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当过农业部长，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和墨西哥作家帕斯等曾多次担任驻外大使，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任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竞选过总统等。20世纪60、70年代拉美文学“繁荣”时期，拉美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他们写出了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学作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拉美的范围，使拉美文学跨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使拉美小说传遍了世界，成为欧洲国家得到启示的源泉，拉美文学“繁荣”时期的作品在各大洲（包括在中国）的大学里讲授，成为论文题材，被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字。


第四章 现代建筑与艺术

一、现代建筑

20世纪初，拉美建筑的主要倾向是新殖民建筑和新古典主义建筑。新殖民建筑带有拉美民族的特点，其代表建筑有：墨西哥城的司法大厦，危地马拉城的国民宫，利马的大主教宫、总统府和市府大楼等。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建筑有：由意大利建筑师阿达莫·博阿里设计的墨西哥城美术宫。美术宫于1908年奠基，1934年落成，历时26年之久。美术宫是一座欧洲式的正方形巨大建筑，四周外墙全由洁白的卡拉拉大理石砌成，由12根大理石圆柱支撑的半圆形门廊巍峨壮观，气势磅礴。美术宫既有异国情调，又有民族风格。如美术宫的圆顶中心是墨西哥民族象征——一座展翅的雄鹰的青铜雕像，宫内红色大理石柱子顶端是古代雨神的脸像，演出大厅入口处铁门上饰有印第安人传统的花纹图案或面具浮雕，宫内各层走廊和大厅里陈列着墨西哥现代主要壁画大师色彩斑斓的杰作，使这座绚丽的建筑更放异彩。

20年代后期，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开始影响到拉丁美洲。1922年在巴西圣保罗组织的“现代艺术周”，举办了绘画和雕塑展览和其他文艺活动。1925年，侨居巴西的俄国青年建筑师葛里高利·沃卡夫契克受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思想体系的启发，发表了《功能建筑宣言》。1927年和1931年，他先后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建造了现代化建筑，成为巴西先锋建筑的代表。

巴西先锋建筑的另一位代表是卢西奥·科斯塔。20年代末，科斯塔曾同沃卡夫契克一起创建了一个社团。1930年被瓦加斯政府聘请为国立美术学院院长。科斯塔聘请沃卡夫契克和布德斯为构图教授，并制定了一个彻底更新传统教学的大纲，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到一年，被迫辞去院长职务。1935年，巴西教育卫生部长科帕内马把设计该部办公大楼的任务交付给科斯塔、奥斯卡·尼迈耶、巴斯孔塞略斯等。1936年科斯塔将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请到巴西来作顾问，同他领导的设计小组一起制订了设计的最终方案。1939年尼迈耶继科斯塔担任设计小组负责人。1943年教育卫生部大厦竣工。这幢大厦首次完美地实施了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和所有的要素，如礅柱、屋顶花园、玻璃幕墙和遮阳板等。与此同时，又体现了巴西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如建筑物里装饰了两幅坎迪多·波蒂纳里的壁画和布鲁诺·希奥尔希、安东尼奥·塞尔索和雅克·利普希茨的雕塑。此外，大厦采用大片马赛克墙面，并设成片混凝土遮阳板。它是西欧现代建筑同巴西民族建筑成功结合的标志和开端，也使巴西建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巴西现代建筑将西欧现代建筑同本国民族建筑相结合的这一特点和趋势对20世纪的拉美其他国家的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

尼迈耶（1907年～）是科斯塔最优秀的学生和同事。继教育卫生部大厦的设计之后，1939年又同科斯塔合作设计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巴西馆，1941年他独自承接了米纳斯吉拉斯州帕普哈建筑群的规划和设计工作。这个项目因其中许多建筑物采用了自由曲线而闻名。1947年他作为巴西代表参加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十人规划小组。

拉美现代建筑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无疑是50年代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1891年巴西宪法规定迁都内陆。1956年库比契克（1902～1976年）政府决定在戈亚斯州海拔1100米的高原上建设新都，定名为巴西利亚。同年，通过竞赛，选取了科斯塔的方案。1957年开始建设，由尼迈耶担任总建筑师。经过3年多时间，1960年4月21日，巴西利亚这座新型都市从荒原上拔地而起，巴西正式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规划颇具特色。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市的轮廓宛如一架翱翔天宇的大型飞机。新都凭湖而立，宁静的湖水环抱着大部分城市。再靠近一些，可以看到中心市区的交通是呈交叉型的，有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之分。东西向的主轴线长6公里，东段布置巴西中央政府各部的办公大楼，严整地排列在大道两侧。主轴线东端是三权广场，广场平面基本呈三角形，这是“飞机”的头部，标志着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议会大厦、最高法院和总统府鼎足而立。主轴线西段主要布置市政机关，西端是城市的铁路客运站。南北向轴线呈弧型的翼状，是“飞机”的两翼，两翼各长5公里许，有一条主干道贯穿其间，与公路相连。主干道两旁布置着长方形的公寓、旅馆、银行和商业区。在大型人工湖的岸边是使馆区和私人住宅区。城市两条主轴线的交汇处，有一座4层的大平台，在不同层次上形成立体交叉道口，以疏导各个方向的交通。整个城市的布局构思巧妙、严谨合理。

巴西利亚的建筑风格别致新颖、独具匠心。例如，尼迈耶设计的议会大厦是“H”型大楼，意思是“一切为了人”（在巴西国语葡萄牙语中，人〔Homen〕的字头是“H”）。这是两座并立的25层大楼，雄浑而庄重，右边是众议院，左边是参议院。众、参两院的会议大厅是两只巨碗状的奇特建筑。众院的碗口朝上，象征广泛听取民意，参院的碗口朝下，表示要集中大众意见。尼迈耶设计的总统府取名“黎明宫”（又译“震旦宫”），建在城市最东面，意味着每天最先迎来朝霞。这是一幢典雅精巧的二层楼房，整个建筑几乎都是用玻璃建造的，整个建筑仿佛是一艘停泊在水中的游艇。黎明宫的廊柱是模仿印第安人古代盾牌形状的不规则的棱型，好似一把把倒置的扇子，线条优美洒脱。巴西外交部大楼“伊塔马拉蒂”前是碧波涟漪的一池湖水，池中是五个环体结构组成的石头雕刻，象征五大洲人民的团结。此外，巴西利亚还有教皇皇冠型的巴西利亚大教堂、金字塔型的国家大剧院等风格各异、多彩多姿的建筑，所有这些建筑浑然成为一体，显得谐调而典雅，为巴西利亚赢得了“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称号。

另一个对拉美现代建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是墨西哥。墨西哥现代建筑比巴西起步略迟一些。30年代，墨西哥建筑师胡安·奥戈尔曼和路易斯·巴拉甘开始效仿欧洲现代建筑，使用大量玻璃兴建实用建筑物。40年代，巴拉甘等在墨西哥城埃尔彼德莱加尔区建设住宅时，开始注意将印第安文化吸收和糅合进现代建筑中去，逐步形成墨西哥建筑的新风格。

最能体现墨西哥现代建筑风格的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建筑群体“。墨大”是拉美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初建于1551年。1950年当时的总统阿莱曼（1902～1983年）决定建立一座大学城，并亲自为大学城奠基。从1950年至1953年，150多名青年的建筑师、工程师在马里奥·帕尼和恩里克·德尔·莫拉尔指导下，在短短3年时间内，精心设计大学城宏伟蓝图，上万名工人在荒山乱石滩上日夜奋战，建成了这座闻名遐迩的大学城。

大学城有的建筑，如阿尔韦托·阿拉依设计的回球墙，模仿古代托尔特克人的金字塔建筑；有的建筑物，如图书馆、行政大楼、医学生物系教学楼的外壳，首次用墨西哥壁画家的巨幅壁画作为装饰。如大学图书馆13层建筑物，从第4层到最高层约4000平方米的外墙是由建筑师兼壁画家奥戈尔曼创作的别具一格的壁画，用彩色小石块镶嵌而成（即马赛克）。壁画的内容歌颂古代印第安文化、歌颂墨西哥人民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和1910年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在医学和生物系教学楼外墙是弗朗西斯科·埃佩斯的壁画。在行政大楼外墙上是著名壁画大师西盖罗斯的壁画。墨西哥现代建筑这种将现代建筑同具有民族特色的壁画相结合的特点对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的建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9年流亡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建筑师费利克斯·坎德拉代表了墨西哥现代建筑的另一种趋向。他所设计的钢筋混凝土双曲抛物面薄壳结构给国际建筑界以深刻的印象，主要代表作有：“墨大”宇宙射线研究系办公楼、墨西哥城圣莫尼卡教堂（1966年）、奥林匹克体育宫（1968年）等。由建筑师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设计的人类学与历史博物馆（1964年）是把现代建筑艺术同印第安传统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的杰作。

墨西哥和巴西的现代建筑风格很快被拉美其他国家所效仿。委内瑞拉的建筑大师卡洛斯·劳尔·比利亚努埃瓦对以传统的百叶窗、鲜艳的色彩、暗灰色的瓦等为特色的建筑风格作了调整和改革，使用钢筋混凝土于1941～1943年规划设计了拉美第一个低造价居民住宅区“安宁”小区。随后，又于1952～1954年设计了“天堂”小区，1955～1957年设计了“1月23日”小区，获得成功。比利亚努埃瓦最出名的作品是他精心设计的加拉加斯大学，特别是大学的奥林匹克体育馆（1950年）、奥林匹克游泳馆（1957年）、大礼堂和室内广场。

在拉美现代建筑中，古巴也占有重要的地位。1950～1951年设计的哈瓦那共和国广场是拉美现代大型设计新趋势的代表作。1952年根据阿基莱斯·卡帕布兰卡设计建成的审计院大厦被认为是继巴西教育卫生部大厦之后最优秀的公共建筑。1952年马斯·博尔赫斯设计的“热带”夜总会巧妙地将现代的建筑造型和结构同热带繁茂的花木、园林结合起来。1957年马里奥·罗马尼亚奇设计的阿尔瓦雷斯住宅区代表了50年代古巴建筑的趋势，即把先锋派建筑风格同殖民时期古巴的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如在小区建筑群中建一个大的庭院。这不仅是仿古，更重要的是根据古巴气候炎热的特点，建一个院子可以使风能通过双曲抛物面的钢筋混凝土屋顶同院子形成对流。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继承和发扬了古巴现代建筑的特色。如1961～1962年里卡多·波罗设计的美术学校，1965年维托里奥·加拉蒂设计的戏剧学校，其呈曲线的穹顶富有特色。60、70年代建的东哈瓦那居民住宅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学校城、“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大学城、国立艺术学校；80年代建的泛美运动会体育场、运动员别墅、大会堂等。

40、50年代阿根廷的建筑师大多受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等的影响。193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成了第一幢摩天大楼卡瓦纳大厦。1942年建筑师阿曼西奥·威廉斯在马尔德普拉德市建了“桥之家”，将建筑物的主体建在一个拱形的混凝土上。阿根廷著名的现代建筑代表作有马里奥·罗伯托·阿尔瓦雷斯和马塞多尼奥·奥斯卡尔·路易斯设计的圣马丁剧院（1953～1961年），克洛林多·特斯塔、圣地亚哥·桑切斯和阿尔弗雷多·阿戈斯蒂尼设计的伦敦银行南美分行大楼等，后者大胆地展现了裸露混凝土墙面的豪放的雕塑感，体现了“野性主义”的风格。

不少拉美建筑师在推行现代主义建筑中并不拘泥于模仿欧美建筑形式，而是积极探索地区特点和民族风格。他们将不断挖掘出来的印第安文化、殖民时期的巴罗克建筑风格吸收和糅合到现代主义建筑中。拉美现代主义建筑已趋成熟，已形成自己的特点：空间开阔，形体多样，造型粗犷，色彩浓郁，光影对比强烈，有的有大面积的壁画装饰。不少作品个性强，风格迥异于欧洲、北美的现代化建筑。拉美现代化建筑风格已成为当今多彩的世界建筑潮流中的奇葩。

二、墨西哥壁画运动和20世纪拉美绘画

（一）墨西哥壁画运动

20世纪拉丁美洲艺术应载入世界艺术史册的当推墨西哥壁画运动。在墨西哥这片盛开古代印第安人奇葩的土地上，经过殖民时期漫长的压抑与沉寂之后，又历经外来的欧洲文化、黑非洲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撞击、对立和融合，在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洪流的带动下，墨西哥艺术家的创造力像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形成了一个以振兴和革新民族文化为宗旨、以壁画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墨西哥壁画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70年代，给墨西哥和拉美的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欧美各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艺术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墨西哥壁画的历史可追溯到4500多年以前。在墨西哥格雷罗州的胡斯特拉华卡和奥斯托蒂特兰两个山洞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约创作于公元前2500～前200年间的山洞壁画。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乌苏马辛塔河上游的密林深处，1946年在此首次发现有3间玛雅殿堂里保留完好的壁画。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公元7～9世纪的作品，分别反映出征前、出征打仗时和出征后庆祝胜利的情景。彩色壁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此外，在特拉斯卡拉州卡卡斯特拉的奥尔梅克遗址，也保留了公元7世纪反映当时战斗情景的彩色壁画。壁画共长22米，是迄今为止，在墨西哥境内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彩色壁画。在离墨西哥城不远的特奥蒂华坎月亮金字塔遗址附近的“格查尔鸟蝴蝶宫”，也保存了古代印第安人的壁画。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墨西哥壁画运动是时代的产物。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使墨西哥经济政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动了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墨西哥许多艺术家、作家参加了墨西哥革命，经受了锻炼，增强了对墨西哥民族历史及劳动人民的感情。

1911年6月，墨西哥国立圣卡洛斯美术学院的学生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激励下，举行罢课，要求创作自由、改变教育方法，主张要为人民而画，为祖国而画。新任美院院长的马丁内斯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于1914年在墨西哥城郊建立了圣阿尼塔艺术自由学校，为壁画自由创作提供条件。于是，在墨西哥各地公共建筑物墙上开始出现反映墨西哥历史和现实的壮丽画卷。

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先驱者是赫拉尔多·穆里略（1875～1964年），其艺名是阿特尔（阿兹特克语，意为“水”）。早在1910年阿特尔就提出在室外作壁画的主张。他学习了西方国家绘画艺术的技巧和风格，继承和发扬了印第安传统的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造了不少以现实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壁画。新兴壁画运动创始人还有罗伯托·蒙特内格罗、豪尔赫·恩西索、加夫列尔·费尔南德斯等。

1921年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总统任命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年）为教育部部长（1921～1924年）。在巴斯孔塞洛斯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墨西哥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巨型壁画来装饰首都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壁画运动。政府向画家提供墙面、原料、工资，对所画内容只要是有关墨西哥本国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便不加任何限制。巴斯孔塞洛斯邀请迭戈·里维拉（1886～1957年）等一批侨居欧洲的年轻艺术家回国，为振兴墨西哥民族文化艺术出力，鼓励他们大胆在公共建筑物上创作巨幅壁画。

1921年5月，侨居欧洲的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发表《告美洲艺术家宣言》，号召艺术家为社会服务。

1922年里维拉和西凯罗斯等艺术家纷纷回国。他们创建了墨西哥画家和雕塑家工会，西凯罗斯为这一工会起草了《社会、政治和美学宣言》。《宣言》号召艺术家们离开画架、画室，到公共建筑物上为墨西哥人民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健康的”巨幅壁画。

墨西哥画家和雕塑家工会还创办了《大砍刀》杂志作为工会会刊。《大砍刀》杂志提出了壁画运动的基本原则：“艺术不仅是社会状况的反映，而且也是地理界限的表达，艺术家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创作”，“民族价值同现代艺术的国际潮流密切相关”，“支持集体创作活动”。通过多年的实践，壁画家们贯彻了上述基本原则，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原则和风格，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从而发展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运动。

墨西哥壁画运动以复兴民族艺术为宗旨，以壁画为主要艺术手段，以本土民俗、风景、历史、现实生活为主要描绘对象。壁画家们采用从欧洲学来的造型手法和技术材料并加以创新，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墨西哥壁画涉及社会矛盾、现实斗争，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并不妨碍每个画家保持鲜明的个性。从20年代以来，墨西哥壁画艺术取得了美洲艺术史上空前的成就，涌现了以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为代表的一大批壁画家，产生了一大批杰作，其杰出的成就已载入世界艺术史册，其影响不仅扩展到不少拉美国家的艺术运动，而且也波及到美国。这场壁画运动使衰落了近400年的印第安艺术获得新生。它被誉为“墨西哥文艺复兴运动”，成为墨西哥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运动。

（二）墨西哥壁画三杰

1.里维拉

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之父”的迭戈·里维拉1886年生于瓜纳华托。由于幼年体弱多病，根据医生建议，其父将他送到乡下，交给一位名叫安东尼娅的印第安妇女抚养，直至上小学。里维拉把安东尼娅视为自己的母亲，并从手指能抓住笔时起，就开始在墙上、门上、家具上、地上画画，多次用笔画下这位可敬可亲的印第安母亲。

里维拉10岁时进入墨西哥城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师从墨西哥现代壁画运动先驱之一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902年毕业。1906年首次举办个人画展。1907年获奖学金游学欧洲各国。他朝拜文艺复兴时期的传世名作，也受近代艺术大师作品的熏陶。起初，他迷恋塞尚印象派的作品，后又倾倒于毕加索、布拉克等立体主义派作品。他与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克利等画家结识并交往。这一时期里维拉的作品受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影响较深，具有感情强烈，色彩丰富，格调抒情等特点。

1920年里维拉在巴黎遇到西凯罗斯。西凯罗斯向他讲述了参加墨西哥革命的亲身经历。两人一致认为有必要在祖国开展一场广泛的民族艺术运动，用艺术来唤起大众。1920～1921年里维拉同西凯罗斯一起到意大利观摩文艺复兴画家乔托的壁画，从中受到启发。1921年里维拉回到墨西哥。

回国后不久，里维拉结识了艺名为阿特尔博士的政府美术署署长赫拉尔多·穆里略。里维拉把穆里略视为挚友，正是这位阿特尔博士积极鼓励里维拉等青年画家重新发扬墨西哥的壁画艺术。在新任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的支持下，里维拉等开始在公共建筑物上画有关民族题材的壁画。

1922年里维拉为墨西哥城国立预科学校“玻利瓦尔”半圆形剧场创作了他的第一幅巨型壁画《创世记》。画面中央是一个伸展着双臂的巨人，象征主宰世界的人类；巨人周围的麦穗象征着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这幅画吹响了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号角。

结束《创世记》创作后，里维拉去尤卡坦半岛古玛雅文化遗址旅行。这次旅行使里维拉加深了对古代印第安文化艺术的认识，增强了他用本民族题材进行创作的决心。

1923～1928年，他为墨西哥教育部创作了124幅壁画，描绘墨西哥各行各业的工作及墨西哥的各种节庆活动。他以巨大的创作热情，把教育部两幢占两个街段长、一个街段宽、三层楼楼房的墙壁、走廊都画满了壁画。

1926年，他还同时为位于墨西哥城东郊的查平戈国立农业专科学校（现为农业大学）作画，题材是人类生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题为《沃土》的裸女画，画的是一个横卧着的硕大的裸女，象征“沉睡的大地母亲”，她手里拿着正在发芽的种子，象征蓬勃的生命。里维拉以纤细笔触和深浅不同的色彩画的这幅裸女，显示了他特有的抒情表现手法。评论家称这幅画为“壁画交响乐”，认为这是艺术史上最成功的裸体画之一，也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1927年他应邀访问苏联。访苏期间，他画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彩画。回国后，他在教育部三楼画了一幅题为《世界革命》的壁画。1929年他开始在墨西哥城国民宫绘制以墨西哥历史为题材的巨幅壁画。这项工作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1952年。同年，他应邀到库埃纳瓦卡市给16世纪古老的科尔特斯宫（当时为市政府，现为博物馆）画壁画。壁画的主题是歌颂与当地相关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民族英雄莫雷洛斯（库埃纳瓦卡是以这位英雄命名的莫雷洛斯州的州府）和农民领袖萨帕塔，以及西班牙殖民者如何强迫印第安人建造科尔特斯宫的场面。里维拉还给卫生部画了一系列巨幅壁画，替墨西哥杰出的作曲家卡洛斯·查维斯创作的芭蕾舞剧设计布景与服装。里维拉废寝忘食地绘画。他的妻子、画家弗里达说：“工作就是他（里维拉）的娱乐。”

里维拉的声名传到美国。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邀请，他赴美访问并绘画，在美国旅居达5年之久（1930～1934年）。193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里维拉作品回顾展，参观的人数之多（56575人次）打破了当时该馆历来的纪录。里维拉应邀为旧金山股票交易所画了《加州寓言》壁画，为底特律艺术学院画了一系列壁画。1933年，他应邀到洛克菲勒中心作画，画了一幅题为《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人类》的巨幅壁画。画面的中心是工人，中部右边是被工人们簇拥着、握着手的列宁，左边是正在花天酒地、开怀畅饮的约翰·洛克菲勒。画面左上方是反动军警荷枪实弹镇压罢工、游行的群众；右上方是莫斯科红场上成千上万群众的游行及运动员们在锻炼。纳尔逊·洛克菲勒（约翰·洛克菲勒的孙子，曾任纽约州州长、副总统）看到此画后勃然大怒，要求里维拉修改，遭到坚决拒绝。随后，里维拉被辞退，这幅画被凿掉。里维拉回国后，在墨西哥城美术宫照原样又绘制了一幅壁画。

1934年回国后，里维拉以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继续投身于国民宫壁画的创作。他在国民宫中央楼梯的回廊创作的巨幅壁画，高达6米，长数十米，描绘了墨西哥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整个历史，其中包括古代玛雅、阿兹特克灿烂的文化，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征服和殖民以及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1810～1812年墨西哥争取独立的斗争；1847年反击美国军队入侵和保卫墨西哥的战斗；1862年战胜法国占领军和推翻外国强加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武装斗争；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以及40年代的人民。画中人物近千人，突出了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如夸特莫克、伊达尔戈、胡亚雷斯和农民领袖萨帕塔、比利亚等的形象。在壁画左上角，还突出地画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形象。里维拉以广博的题材、斑斓的色彩、锋利的笔触，再现了墨西哥传奇般的历史，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墨西哥人民斗争的胜利，深刻地揭露和鞭挞了外国侵略者和出卖祖国的叛徒。这幅巨型壁画是讴歌墨西哥人民斗争的史诗般的画卷，它是墨西哥壁画艺术的瑰宝。

1948年，他为墨西哥城的普拉多饭店创作了一幅迷人的装饰壁画《阿拉梅达公园星期日下午之梦》。这幅画被认为是他绘画生涯的顶峰。由于壁画上有“上帝不存在”几个字，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画被遮起，直到1956年，70岁的里维拉同意涂掉这几个字，风波才告结束。1957年11月24日病逝。

里维拉一生共创作了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壁画。里维拉的绘画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主题深刻，情感饱满，构图新颖，造型鲜明，色彩明快，富有浓郁的印第安民族特色。他在壁画中塑造的人物也同西方古典和现代绘画中的人物不同。他笔下的墨西哥人皮肤微黑，体魄健壮；墨西哥妇女形体丰满，略有些肥硕。他的画线条简练、粗犷。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爱憎分明。

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曾在1931年10月出版的《北斗》杂志上，介绍过里维拉的壁画《贫人之夜》，并附有小传。

2.奥罗斯科

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独臂画师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1883～1949年）1883年11月23日生于哈利斯科的格兰地，父母亲是早期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奥罗斯科6岁时，全家迁到墨西哥城。上小学时，每天路过墨西哥著名版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1851～1913年）的画室，首次领悟到绘画艺术的魅力，并深受影响。

1900年毕业于查平戈农业专科学校，成为农艺师。后进国立大学预科学校学习建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一次做化学实验时，发生意外爆炸使他失去左臂，右臂也受了伤，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大为减弱。奥罗斯科并未气馁，毅然改学绘画。1909年他正式进入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师从阿特尔博士。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革命，参加了由艺术家和美院学生组织的向奥里萨巴进军的团体，并为当时出版的革命报纸《先锋报》画宣传画和漫画，以画为武器，投身于革命斗争。

1915年他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其中展出了他早期著名组画《泪之屋》，共60多幅，主题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卖淫现象。他用犀利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上层社会的腐败和平民的苦难。

1917～1919年他旅居美国。回国后，为当时各主要报刊杂志画讽刺画。1922年参加里维拉和西凯罗斯发起组织的墨西哥画家和雕塑家工会，同他们一起发动了壁画运动。他在母校国立预科学校成功地创作了《战壕》（1922年）、《摧毁旧秩序》（1923年）、《罢工》（1923年）等壁画。

1927～1934年再度旅居美国，并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画展。1928年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校画了一幅题为《普罗米修斯》的巨幅壁画，热情讴歌这位为人类盗取天火而被天罚的英雄。

1934年回国后，为瓜达拉哈拉市政府宫、瓜达拉哈拉大学和卡瓦尼亚斯孤儿院创作了一系列壁画，现已成为该市文化的瑰宝。主要有：歌颂民族英雄伊达尔戈的《为自由而战》、《圣人与普罗米修斯》和《火人》等。他还为墨西哥城国家历史博物馆画了《胡亚雷斯与改革》巨幅壁画，为国家美术宫画了《卡塔尔西斯》，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炼狱的情景。

40年代中期，年已60的奥罗斯科为最高法院和耶稣医院画壁画，主题是为工人伸张正义。1949年9月7日，在为一公园画《春》的壁画时，感到体力不支，便回家休息，当晚去世。

奥罗斯科的艺术表现手法同里维拉不同，他受西方艺术和现代派艺术的影响较小，受印第安民间艺术影响较深。他的作品富有独创性。他将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现代版画的表现手法以及渊源于最古老的奥尔梅克艺术的象征手法熔于一炉。他的笔触自由，苍劲有力，在塑造形象时注重思想感情的表达，不卖弄技巧。他创造了以辛辣的讽刺笔调为特色的新的壁画风格。他的一幅幅壁画就像一面面镜子，真实地反映出墨西哥的命运。他所描绘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已成为墨西哥绘画艺术的珍品。

3.西凯罗斯

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革命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年）1896年12月29日生于奇瓦瓦州首府奇瓦瓦市一贫穷职员家庭。

1911年进国立预科学校学习建筑，同时又在圣卡洛斯美术学院夜校学绘画，师从阿特尔博士。在美院，他积极参加罢课斗争，1913年又参加反对韦尔塔独裁政府及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的斗争。1914年他投笔从戎，投身墨西哥革命，加入卡兰萨的革命军，后晋升为陆军上尉。

1919～1921年，西凯罗斯以墨西哥驻法使馆武官身分旅居法国。古老的欧洲艺术传统和日新月异的现代文明使他大开眼界。1921年，在巴黎遇到里维拉，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决心共同为振兴墨西哥民族文化而努力。同年，在他主编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美洲生活》杂志上发表《告美洲艺术家宣言》，主张艺术家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继承发扬美洲古老的文化传统，创造出雄伟壮丽的不朽艺术。

1922年回国后，立即投身于壁画运动。在母校国立预科学校创作了《哀悼》、《一个工人的葬礼》等壁画。同年，同里维拉等一起创建画家和雕塑家工会，任工会总书记，并为工会起草了《社会、政治和美学宣言》。宣言号召艺术家们离开画架、画室，到公共建筑物上为墨西哥人民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健康的”巨幅壁画。1924年他创办该工会的机关报《大砍刀》。同年加入墨西哥共产党。后曾一度任墨共总书记。1930年被捕入狱。1932～1934年先后流亡美国、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创作了一批壁画，主要有《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街头集会》、《赤道美洲》、《当代墨西哥人的肖像》、《造型试验》等。他创造了用喷枪作绘画工具，用硅酸盐涂料作颜料，壁画的墙面波状起伏、凹凸不平，画中的人物似乎随观众的视线轻盈地移动。

1934年回国后不久，他担任墨西哥全国反法西斯和反内战同盟主席。1935年再次被捕，后流亡美国。1936年他去西班牙，加入共和国军队，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被晋升为上校旅长。

1939年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失败后，西凯罗斯回国，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和政治活动。他在电机工人工会大楼创作了一组题为《资产阶级的肖像》的壁画。1941～1943年流亡智利、古巴、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在智利奇廉，创作了一幅巨幅壁画《让侵略者死亡》。

1944年回国后，在美术宫创作了一组题为《新民主》的壁画，这是他的得意之作，采用古典的三联画形式。中联是一个砸碎了枷锁的妇女形象表现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这个敦实强壮的妇女画得极有动感，仿佛她的整个身躯要脱墙而出。1951年，他又在美术宫画了两幅壁画《夸特莫克的再生》和《反对神的英雄夸特莫克》。

50年代，他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校长办公楼创作了《文化的蕴涵》、《人民到大学，大学到人民》、《大学生走向文化》等大型壁画。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为国家历史博物馆绘制了共250平方米、占据整整一个展厅的题为《从波菲里奥的统治到革命》的巨幅壁画。右边墙上画的是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时期的黑暗、腐败和堕落，大腹便便的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寻欢作乐，舞女轻歌曼舞，与正面墙上画的骨瘦如柴的矿工形成鲜明对照。正面墙壁左半边描绘了傅立叶、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等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各种学说的创造者的形象以及众多人物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图景。

1960年因被指控参加煽动反政府游行而被捕入狱，被判刑8年。在墨西哥国内外艺术家和进步人士呼吁下，他被提前释放。西凯罗斯70岁时，开始创作他最后一幅题为《地球上的人类朝宇宙进军》的巨型壁画。他完成这幅画后不久，于1974年1月6日死于癌症，终年77岁。

西凯罗斯一生共画了8400多平方米的壁画。同里维拉、奥罗斯科的壁画相比，他的画更具有浪漫而激亢的特色。他的画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线条粗犷，色彩鲜明，形象突出。他积极寻求和发现新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新的壁画绘制方式。1960年后，他又提出“雕塑壁画”的理论：在一个画面上，既有壁画，又有浮雕；既采用颜料，也使用铜、铁等金属材料。

西凯罗斯既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56年曾访华，对中国的壁画和云岗石雕给予高度评价。

除里维拉、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壁画三杰”外，在墨西哥壁画运动中，还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杰出的壁画家。如里维拉的学生胡安·奥戈尔曼等用马赛克彩色的小磁片镶嵌而成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图书馆楼四面墙上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堪称墨西哥壁画一绝，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壁画的主题歌颂印第安人文化和哥白尼反对地心学说的斗争。奥戈尔曼还在墨西哥历史博物馆创作了一幅反映墨西哥历史的巨幅壁画和一幅反映卡德纳斯总统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的壁画。另一位壁画家加夫列尔·弗洛雷斯1970年在历史博物馆圆拱屋顶上绘制了歌颂6位少年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壁画。

墨西哥的壁画运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整个20世纪前半期历久不衰，对拉美其他国家和美国的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1974年西凯罗斯的逝世标志着墨西哥壁画运动的结束。但是，这场壁画运动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壁画这一艺术形式在文艺复兴后沉寂了几百年又重新振兴；它使墨西哥艺术以其独具特色在世界上大放异彩，使墨西哥成为“壁画之国”。墨西哥的壁画以其辉煌的成就载入了20世纪世界艺术史册。

（三）20世纪拉美绘画

墨西哥壁画是20世纪拉美现代艺术突出的标志，但并不是惟一的标志。20世纪初，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对学院派艺术的各种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是1922年2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现代艺术周。参加现代艺术周活动和讨论的，不仅有画家、雕塑家，还有作家、音乐家。现代艺术周的组织者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纲领；但是他们表达了艺术家们共同的创新的愿望。现代艺术周的举行推动了拉美各国艺术家的艺术创新。一部分拉美艺术家致力于寻找本国真正的艺术价值，而另一部分艺术家则追求世界主义。

拉美一些画家吸收欧洲各种艺术流派如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并结合本国传统艺术来表现本国政治、社会的题材。主要画家有：巴西的坎迪多·波蒂纳里（1903～1962年），塔西拉·多·阿马拉尔（1886～1973年），埃米利亚诺·迪卡瓦尔坎蒂（1897～1976年）；乌拉圭画家佩德罗·菲加利（1861～1938年）；危地马拉的卡洛斯·梅里达（1891～1984年）；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1年）；哥伦比亚的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1920年～）等。

墨西哥与“壁画三杰”并驾齐驱的艺术大师鲁菲诺·塔马约（1899～1991年）早年曾旅居纽约18年，旅居巴黎10年。他深受欧美印象派的影响，但又致力于对墨西哥艺术源流的深入研究。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对墨西哥印第安艺术的领悟。他在近92年的漫长人生旅程中创作了3000件珍贵作品，其中有300幅版画、21件壁画，以及大量的油画、雕刻等。

古巴华裔画家维尔弗雷多·拉姆（1902～1982年）和智利的罗伯托·马塔（1912年～）是拉美两位世界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拉姆1938～1941年在巴黎结识毕加索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受其影响甚深。后回国。他擅长风景画和肖像画。作品梦幻、想象和诗意成分浓厚，具有抽象特点。晚期趋于抒情的表现主义。1952年起定居巴黎，死于当地。作品有《残酷的孩子》、《桌上花鸟》、《热带丛林》、《梦幻般的商人》等，均藏于纽约现代艺术馆。马塔1934年去巴黎，参加勒·柯布西耶建筑创作室工作。1935年去西班牙，受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影响，转攻绘画。1939～1948年参加超现实主义画家集团。1954年定居巴黎。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厦作壁画。主要作品有：《倾听生的声音》、《让清新的露水覆盖大地》、《越南》、《亚拉巴马》。

二战后，抽象派艺术对拉美产生较大影响。拉美抽象派画家的主要代表有乌拉圭的华金·托雷斯-加西亚（1874～1949年）。1930年他在巴黎参与举办第一届国际抽象艺术展和创办《圆和方》杂志。1944年设“托雷斯-加西亚画室”。他将抽象的构图与表意的象形符号相结合，独具风格，并提出“构成主义”艺术理论，对欧洲和南美现代派艺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阿根廷画家埃米略·佩托鲁蒂（1892～1971年）的早期作品将未来派与立体派表现方式协调地相结合，独具风格，后期转向抽象绘画。他1930～1947年任拉普拉塔美术博物馆馆长。主要作品有《舞蹈演员》、《风景中的阳光》、《卡普里岛的蓝色岩洞》、《秋日》等。其他较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有阿根廷的苏尔·索拉尔（1887～1963年），委内瑞拉的亚历杭德罗·奥特罗（1921年～）等。

但是，并非所有的现代拉美画家都是抽象派画家。哥伦比亚著名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1932年～）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以及巴罗克风格影响，并吸收墨西哥壁画的艺术风格，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表现主义的色彩，他笔下的人物都比较肥硕。墨西哥画家何塞·奎瓦斯（1933年～）、拉斐尔·科洛内尔（1932年～）和阿尔韦托·希罗内拉（1929年～）等受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具有新表现主义的风格。

自1951年起巴西圣保罗每隔两年举行圣保罗双年艺术展。这一展览现已举世闻名，可同威尼斯艺术展媲美，成为展示拉美各国现代艺术品最重要的场所。60年代阿根廷的迪特拉艺术学院也曾为推动现代艺术做出过重要贡献。

总的说来，20世纪的拉美绘画遵循了一条民族化、国际化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流派在拉美都有反映，同时，拉美各国艺术家又善于将欧美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同本国传统的象征手法相结合，创造出本民族的优秀绘画作品。

三、拉美电影百年沧桑

电影在拉丁美洲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895年12月28日，法国电影发明家卢米埃尔首次在巴黎公众场合放映了他本人拍摄的电影。这一天被视为电影诞生日。几个月后，电影就传到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

（一）无声电影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

1896年8月6日，卢米埃尔的经纪人邦·伯纳德和加布里埃尔·韦雷在墨西哥城给迪亚斯总统及其家属首次放映了电影。三周后，他们又向公众放映电影。随后，他们又在墨西哥拍摄了迪亚斯总统工作和生活及军事学院的纪录片。同年，工程师托斯卡诺和阿吉雷在墨西哥开办了第一家电影院。1898年托斯卡诺在墨西哥许多地方开设了电影院。托斯卡诺还是墨西哥第一位导演和制片人。1898年他编导的《唐胡安·特诺里奥》是墨西哥第一部无声短故事影片。他还拍摄并保存下来5万米关于墨西哥革命运动和主要政治事件的素材。

1897年1月，韦雷从墨西哥城到古巴哈瓦那，在中央公园旁的塔孔剧场首次放映卢米埃尔的影片。同年，韦雷在古巴拍摄了一部新闻片《扑灭火灾》，记录了消防演习实况。

1896年电影传入阿根廷。1897年法国人皮伊在阿根廷拍摄了第一部短片《阿根廷的旗帜》。1900年第一家影院在阿根廷落成。1908年，意大利侨民马里奥·加洛拍摄了第一部故事片《枪决多雷戈》。

1896年电影传入巴西。1897年意大利移民塞格雷托兄弟在里约热内卢开办了第一家电影院。1898年塞格雷托兄弟又摄制了巴西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瓜纳巴拉海湾风光》。1906年，莱亚尔拍摄了巴西第一部故事片《勒死人的匪徒》。

1902年，墨西哥已有300家电影院。1910年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了早期电影的发展。1910年墨西哥第一部无声故事片《多洛雷斯呼声》诞生，由费利佩·德·赫苏斯资助并主演。1910～1915年墨西哥的纪录片发展很快，拍摄了不少反映当时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有价值的历史纪录片，如《墨西哥的暴动》、《维拉克鲁斯的革命》等。1917年，班德拉导演了第一部长故事片《光》。同年，成立了阿兹特克电影公司，年产10部左右影片，其中1919年摄制的由恩里克·罗萨斯和华金·科斯导演的分集影片《灰色汽车》颇受好评。

20年代，墨西哥拍摄了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影片。如米格尔·孔特雷拉斯·托雷斯导演的《工头》（1921年）、《属于阿兹特克族》（1922年）、《赤热的灵魂》（1923年）、《黄金、血和太阳》（1925年）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影片。20年代末，由于美国电影充塞墨西哥市场，墨西哥无声电影陷入困境。

加洛在《枪决多雷戈》一片获得成功后，又在阿根廷执导了一系列影片，如：《胡安·莫莱伊拉》（1909年）、《五月革命》（1910年）、《平民之死》（1910年）和《低地》（1911年）等。1915～1920年间，阿根廷电影业蓬勃发展，其中有些年份每年生产长片30多部。比较优秀的影片有爱德华多·马丁内斯导演的《高乔人的尊严》（1915年）、基罗加和贝诺伊特导演的《没有衣服的胡安》（1919年）。

1920～1927年，阿根廷年产影片12部左右。在这一时期，何塞·阿古斯丁·费雷拉为阿根廷的民族电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平民生活，富有人情味，开创了阿根廷现实主义电影之路。如《死神的探戈》（1918年）、《金色的鸽子》（1920年）、《高乔女人》（1921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沉睡的时候》（1922年）、《城郊的姑娘》（1922年）、《晚间的小风琴》（1925年）、《对不起，老太太》（1927年）等。1923年阿根廷全国已有800家电影院，其中500家集中在首都。由于好莱坞影片的垄断和冲击，1927～1931年间阿根廷电影业经历了深刻的危机。

1912年，巴西电影公司在圣保罗成立。1913年，弗朗西斯科·桑托斯摄制了《巴尼奥斯的犯罪》，将发生在皮洛塔斯大牲畜市场的一桩社会新闻搬上银幕。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影片大多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犯罪故事或改编的侦察故事。如：巴罗斯的《年轻寡妇》（1914年）、卡佩利亚诺的《瓜拉尼人》（1916年）、梅迪纳的《上帝的惩罚》（1919年）等。

20年代，在巴西的其他城市也建立了一些电影公司。1925年在圣保罗创立了第一个电影俱乐部。同年，温贝托·毛罗以他的第一部作品《瓦拉达奥火山口》崭露头角。他被认为是巴西第一个以自己的美学观表现巴西民族现实的电影导演。他执导的影片有：《在生命的春天》（1926年）、《失去的财宝》（1927年）、《灰下水》（1928年）、《矿工血》（1929年）、《不接吻的嘴唇》（1930年）等。巴西后期的无声片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小马格斯的《奴隶伊佐拉》（1925年）、克里甘的《启示》（1929年）、克梅尼和卢斯蒂格的《圣保罗，一个都市的交响乐》（1929年）等。

古巴于1908年开始摄制故事片。1913年恩里克·迪亚斯·克萨达导演了古巴第一部长故事片《曼努埃尔·加西亚》，描写独立战争时期一位民族英雄的业绩。克萨达又同他人合作，摄制了一些社会题材和独立战争题材的影片如《血与糖》、《在丛林中》和《桑吉里队长》等。

20年代，被称为“古巴电影之父”的拉蒙·佩翁拍摄了故事片《现实》（1920年）、《候鸟》（1921年）、《泽诺威亚妈妈》（1921年）、《一吻之毒》（1929年）和最后一部有价值的无声片《仁慈的圣母》（1930年）。

（二）早期有声电影（30年代）

墨西哥第一部有声影片《高于责任》拍摄于1930年。1931年莫雷诺导演的《圣洁的女人》获得成功。同年，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等到墨西哥，拍摄了《墨西哥万岁》。这部影片的艺术手法对墨西哥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

30年代，墨西哥电影业发展较快，年产量达三四十部，并打开了某些西班牙语国家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穆列尔和奥地利人齐纳曼合导的《鱼网》（1934年）；孔特雷拉斯·托雷斯导演的《革命》（1932年）；查诺·乌鲁埃塔导演的《玛雅人之夜》（1939年）和根据著名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名著《底层的人们》改编的同名电影（1940年）；费尔南多·德·富恩特斯的《门多萨老兄》（1933年）。《格兰德庄园》（1936年）是富恩特斯的成名作。在这部影片里，由铁托·吉扎尔和豪尔赫·内格雷特创造的身穿“恰罗”民族服装，头戴大草帽，弹唱墨西哥乡村歌曲的民间歌手的形象已成为墨西哥民族的象征，风靡墨西哥影坛。此外，还有胡安·奥拉尔执导的《亲爱的母亲》（1935年）；胡安·布斯蒂略·奥罗的《两个修士》（1934年）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1934～1940年），墨西哥的电影业开始重视民族化，提倡拍摄反映墨西哥民族，特别是印第安人题材的作品。1935年卡洛斯·纳瓦罗执导了表现印第安人生活和文化的影片《哈尼齐奥》，由绰号为“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埃米利奥·费尔南德斯主演。在这一时期，反映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情节剧电影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1933年阿根廷拍摄的由巴尔特导演的第一部有声片《探戈》，使由著名探戈舞蹈家卡洛斯·加德尔等主演的反映城市下层居民生活并穿插有不少探戈舞场景的探戈舞片红极一时，如《百老汇的探戈》（1934年）、《探戈酒吧》（1935年）等。30年代费雷拉的电影创作达到了高峰，他拍摄的反映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生活的情景片很受观众青睐，如《我城市的歌》（19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布娃娃》（193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1933年）、《阿尔西纳桥》（1935年）、《城市的中午》（1937年）等。

30年代阿根廷比较出名的导演还有：擅长拍摄揭露性影片的马里奥·索菲西，代表作有《北风》（1937年）、《老大夫》（1939年）和《土地的俘虏》（1939年）；手法高超、风格细腻的路易斯·萨斯拉夫斯基，代表作有《三点钟的案件》（1935年）、《逃亡》（1937年）、《紧闭的大门》等；以拍喜剧片著称的弗朗西斯科·穆希加，代表作有《三千戴贝雷帽的人》（1933年）、《玛格利塔·阿尔曼尔和父亲》（1938年）、《这就是生活》（1939年）等。

巴西于1927年开始尝试有声片的生产，但是第一部获得成功的有声片是美国人华莱士·唐尼在巴西摄制的《我们的事情》（1931年）。该片将当时在巴西十分走红的歌手和民间乐队搬上银幕，开创了巴西土风歌舞片的先河。30年代，具有巴西特色的描写里约热内卢等地狂欢节桑巴歌舞的影片十分卖座，如由卡门·米兰达主演的《哈啰，哈啰，巴西》（1935年）和《哈啰，哈啰，狂欢节》（1936年）。30年代，仍有一些导演拍摄了一些有意义的有声片，如毛罗的《巴西的发现》（1932年）、《凶恶的人》（1933年）、《妇女城》（1934年）等；劳尔·罗林的《青年的呼声》（1937年）。

1937年，卡帕洛斯拍摄了古巴第一部有声长故事片《赤蛇》。30年代末，音乐片在古巴也风行一时，这类影片采用了富有古巴特色的民间音乐和舞蹈，如萨尔瓦多的《哈瓦那风光》（1939年）和《古巴歌手》（1939年）等。

30年代，拉美民族电影业发展较快。1931年墨西哥成立民族电影生产公司，1934年又成立克拉萨电影制片厂。阿根廷也于1932年和1937年分别成立卢米托恩制片厂和阿根廷有声片制片厂。巴西于1930年和1933年先后成立西内迪亚制片厂和巴西维塔制片厂。由于民族电影业的发展，美国好莱坞对拉美电影市场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以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例，1925年好莱坞影片占据阿根廷电影市场的90％，墨西哥电影市场的95％；而到1937年，分别减少到70％和80％。

（三）电影的黄金时代（40年代）

40年代被誉为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电影的黄金时代。30年代后期及40年代前半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电影业处于萧条阶段，西班牙发生了内战，不少电影工作者到拉美，特别是墨西哥避难。而当时，拉美国家政治、经济比较稳定，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

墨西哥于1941年制定了电影检查章程，规定有关放映单位必须放映国产片。1945年成立墨西哥电影生产劳工工会。1948年墨西哥艺术和电影学院设立了一年一度的“阿列尔”（“爱丽儿”）电影奖。40年代末，又设立了电影总局，负责领导全国的电影业。40年代，墨西哥电影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年产电影在1940年只有27部，1949年已增加到107部。国产电影在本国电影市场的占有率，从1941年的6.2％，上升到1945年的18.4％，1949年又增加到24.2％。

40年代，墨西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拍摄了一批蜚声墨西哥、美国和拉美影坛的优秀影片。如演员出身的“印第安人”费尔南德斯导演同摄影师加夫列尔·菲格罗亚、电影作家毛里西奥·马格达莱诺、电影演员多洛雷斯·德尔里奥（旧译陶乐赛）、佩德罗·阿门达里斯密切合作，拍摄了《野花》（1943年）、《玛丽娅·坎德雷利娅》（1943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奖）、《珍珠》（1945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4项奖）、《热恋的女人》（1946年）、《躲藏的激流》（1947年）等。

胡利奥·布拉乔1942年执导的《伟大的爱情故事》被推崇为墨西哥电影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之一。他创作的《不同的黎明》（1943年）、《心直口快的人》（1945年）、《清唱》（1945年）、《受人拥戴的女人》（1946年）等也获得好评。罗伯托·加瓦尔东1944年根据西班牙小说家伊瓦涅斯同名小说改编的《茅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他又拍摄了《另一个女人》（1946年）、《桥上的影子》（1946年）、《下跪的女神》（1947年）、《小家》（1949年）等。

1946年侨居墨西哥的西班牙著名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于1949年加入墨西哥籍。他在墨西哥共拍摄了12部影片，40年代拍摄了《大赌场》（1946年）、《糊涂虫》（1949年）等。

40年代十分走红的电影演员除多洛雷斯·德尔里奥、佩德罗·阿门达里斯以外，还有玛丽娅·费利克斯，曾主演根据委内瑞拉前总统、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名作《堂娜芭芭拉》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的女主角芭芭拉；绰号叫坎丁弗拉斯的马里奥·莫雷诺，是墨西哥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以主演慈祥的母亲或祖母著名的萨拉·加西亚；墨西哥电影中的歌坛三杰：豪尔赫·内格莱特、佩特罗·因方特和哈维尔·索里斯，他们头戴宽边大草帽，身穿“恰罗”骑士服，又弹又唱的形象给国内外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二战期间，路易斯·塞维里亚诺·小里贝罗创建了巴西阿特兰蒂达制片公司，由莫阿西尔·费纳隆和卡洛斯·布勒执导拍摄了一系列狂欢节的影片。1949年巴西又创建了韦拉克鲁斯电影公司。40年代巴西拍摄的比较成功的影片有：西尔韦依拉·桑帕约执导的《40年代的冒险》（1947年）、卡门·桑托斯执导的描写巴西18世纪末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拔牙者起义”（又称米纳斯密谋）的影片《米纳斯密谋》等。1946年巴西年产10部电影，1950年增加到20部。

二战期间，由于阿根廷政府迟迟不同纳粹德国断交或宣战，招致美国的经济报复，停止向阿供应胶片，使阿根廷电影业受到影响。1946年庇隆正式就任总统后，虽然对本国电影业首次采取政府保护政策，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严格限制，实行蒙昧主义，致使不少电影工作者移居他国。

40年代，阿根廷拍摄的比较优秀的影片有：德马雷执导的《高乔人的战争》（1942年）、《未开垦的潘帕草原》（1945年）；萨斯拉夫斯基的《鬼妇》（1945年）；托雷斯·里奥斯的《布球》（1943年）；索菲西的《嫉妒之狱》（1946年）、《火地》（1948年）等。

智利于1934年拍摄了第一部有声影片《北方和南方》。1934～1944年，智利共摄制了10部有声故事片。1942年智利成立了电影公司。比较成功的影片有：欧亨尼奥·德利盖罗的《麦田的巫术》（1939年）、《大街上的人》；豪尔赫·德拉诺的《丑闻》（1940年）、《克里略的姑娘》（1941年）和《被带走的人》等。

委内瑞拉于1937年拍摄第一部有声长片《决裂》，由德尔加多·戈麦斯执导。1940～1942年，摄制了3部长片。1948年建立玻利瓦尔制片公司。该公司吸引了墨西哥和阿根廷导演到委内瑞拉拍片。

秘鲁于1934年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回头浪》，由桑塔纳导演。1935年成立阿塔电影公司，年产量一度曾达6部故事片，成为拉美第四产片国。1945和1948年又分别成立先驱电影有限制片公司和城市电影制片厂。

（四）通往新电影（50年代）

50年代是拉美电影业朝向新电影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拉美不少国家纷纷成立电影俱乐部、电影协会，拉美一些著名高等学府设立电影系或电影学院，拉美电影工作者、文艺界、知识界及观众对电影的评价、鉴赏能力有显著提高，出现了一些电影评论刊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等国的电影工作者积极探索拉美电影发展的道路。他们以意大利等国新现实主义影片为榜样，结合本国实际，在本国开始摄制一些反映本国现实生活，特别是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新电影”。

50年代初，巴西创办电影杂志《基础》；在圣保罗召开了电影代表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电影研讨会。韦拉克鲁斯电影公司1953年拍摄的、由巴雷托执导的《东北盗匪》，逼真地再现了巴西东北部的社会状况，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吉诺电影公司的《海之歌》，1954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第8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50年代巴西涌现出一代新人，一批年轻的导演立志捍卫巴西民族电影的利益，拍摄了一些反映本国现实生活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如内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里约40度》（1955年）、《里约北区》（1957年），维亚尼的《干草堆里的针》（1953年）等。

50年代中期，随着庇隆政府的下台，阿根廷政局发生变化，电影审查放松，电影业出现繁荣局面。全国纷纷建立电影俱乐部和电影协会，1956年创办了电影学院和圣菲纪录电影学校。这个时期主要的导演及其作品有：托雷-尼尔松的《天使之家》（1957年）、《绑架者》（1958年）、《倒下》（1959年）、《最后一幕》（1959年）。他的电影富有理性，文学性强，有深度，给人以美的享受。费尔南多·比利的《请扔下一个10分硬币》（1958年）等作品反映了被压迫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1949年何塞·曼努埃尔·瓦尔德斯·罗德里格斯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创建电影系并建立电影资料馆。同年，成立“我们的时代”文化协会，主要创办人有著名电影导演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等。

50年代，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影响下，墨西哥电影工作者摄制了一些优秀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如贝尼托·阿拉兹拉基执导的《命根子》（1954年），获195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评论奖；阿历杭德罗·加林多执导的《偷渡的苦工》（1953年）；布努艾尔的《被遗忘的人们》（1950年）描写流浪儿童的悲惨处境，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国际评论奖和最佳导演奖。他执导的另一部影片《纳萨林》（1958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国际奖。

（五）拉美“新电影”（60年代）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拉美出现了“新电影”运动。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1956～1961年执政的巴西库比契克政府和1958～1962年执政的阿根廷弗朗迪西政府制定的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和计划对拉美“新电影”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60年代初，一批巴西青年电影工作者发起“新电影”（Cinema Novo）电影民族化运动，旨在改变“电影殖民化”状况，冲破欧美电影模式的羁绊，创建深深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巴西电影。“新电影”这个词，第一次是出现在格劳贝尔·罗查于1963年发表的论著《巴西电影评述》中。以内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和罗查为代表的巴西电影界新一代人士，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下，提出了“摄影机在手，思想在胸”的口号，向传统电影挑战，开始了对电影艺术的创新。他们主张电影“非殖民化”，建立真正的巴西主题和艺术形式；要求揭露各种社会矛盾，促进民众的解放和觉醒；争取电影在经济上和商业上获得独立，实现电影创作的真正自由。

巴西“新电影”的创作题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尤其是表现贫困的东北部地区农民生活的题材，代表作有多斯桑托斯的《干涸的生命》（1963年），以简朴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段，描绘了四处逃荒的内地牧民的艰难处境；二是取材于巴西民间文学中神奇的人物故事，代表作有罗查的《太阳国里的上帝与魔鬼》（1964年）。此外，萨拉塞尼的《卡伊萨斯港》（1962年）、杜亚尔特的《还愿者》（1962年）、《正义的五十阶梯》（1962年）、罗伯托·法里亚斯的《袭击邮政列车》（1962年）、鲁伊·格拉的《游手好闲的人》（1962年）和集体创作的《贫民窟故事五则》（1962年）等也是“新电影”的重要作品。

巴西“新电影”努力从本国戏剧、文学、音乐中吸取营养，创造出新的电影语言，兼用正剧、喜剧、悲剧、闹剧等多种艺术手法，富有幽默感与魔幻现实主义意境。运动发起时仅12人，至1964年，核心人物达50人。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后，“新电影”的导演们把视线从农村转向城市，拍摄了一些针对反动当局的思想激进的影片，如罗查的《苦恼的国度》（1967年）、伊尔茨曼的《死者》（1965年）、多斯桑托斯的《爱的饥饿》（1968年）等。这些影片反映了人民的困惑、愤懑和反抗。

1968年，巴西军政府对人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对电影的审查更加严厉，“新电影”的导演差不多全部被列入黑名单，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流放国外。

阿根廷圣菲纪录电影学校在校长费尔南多·比利的领导下，以创建阿根廷现实主义电影为宗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拍摄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被称为“阿根廷新电影”，如比利执导的《被大水淹没的人们》（1962年）、曼努埃尔·安廷的《奇数》（1962年）、戴维·科恩的《安娜的三个故事》（1961年）、劳塔罗·穆鲁亚的《阿利亚斯·加尔德利托》等。

60年代，比较优秀的阿根廷影片还有：卢卡斯·德马雷执导的《男人的儿子》（1961年）曾在罗马获得大奖。他的另一部影片《婚礼》（1963年）曾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托雷-尼尔松执导的《圈套里的手》（1961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大奖。他的重要作品还有：《马丁·菲耶罗》（1968年）、《佩剑圣人》（1969年）等。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不久，古巴政府就设立了古巴电影艺术和电影业委员会。委员会既是电影制片生产中心，管理影片发行、输出输入的机构，又是培养电影工作者的学校，还设有电影资料馆，出版电影刊物。一开始，主要拍摄纪录片，反映社会变革中最紧迫的问题。如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执导的《这是我们的土地》（1959年），反映了土地改革问题；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的《住房》（1959年），反映住房改革问题。1961年埃斯皮诺萨拍摄了讽刺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故事片《古巴在跳舞》。他还执导了纪录片《誓死保卫祖国》（1960年）、《解放一周年》（1960年），故事片《起义青年》（1962年）和《胡安·金金奇遇记》（1967年）等。

60年代后期，古巴故事片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古巴电影在拉美开始居于领先地位。一些年轻的导演崭露头角，他们执导的影片在古巴国内和国际影坛上受到欢迎。如古铁雷斯·阿莱亚的《革命的故事》（1961年）、讽刺资产阶级的《12把椅子》（1962年）、讽刺官僚主义的《一个官僚之死》（1966年）、《对落后的回忆》（1968年）等；温贝托·索拉斯执导的反映农村姑娘参加游击队的故事片《曼努埃拉》（1966年）、《卢西亚》（1968年）等。曼努埃尔·奥克塔维奥·戈麦斯执导的《相遇》（1964年）、《新人》（1968年）和《手执砍刀第一役》（1969年）等。

对墨西哥来说，60年代是墨西哥电影的低落时期。由于墨西哥大部分影片从内容到形式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加上为了追求商业效果，粗制滥造，引起观众不满，观众的减少导致影片生产不景气。

1964年墨西哥城成立大学电影研究中心，后来成为独立电影的重要中心。1965年为了扭转电影业的萧条局面，墨西哥电影劳工者工会举办了第一届实验电影比赛，允许年轻导演和电影工作者以他们的处女作参赛。1967年又举行了第二届实验电影比赛。在这两届比赛中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新导演，如阿尔韦托·伊萨克，他执导了《这个村里没有贼》；鲁文·加梅斯，他执导了《秘密公式》，反映了社会现状。这两部影片在比赛中获头等奖。

60年代，墨西哥形成一个“新电影”小组，由一批有影响的电影工作者和影评家组成，其中有：阿方索·阿劳、阿尔韦托·伊萨克、阿图罗·里普斯坦、费利佩·卡萨尔斯、保罗·莱杜克、阿尔弗雷多·霍斯柯维茨、费尔南多·马科特拉、霍米·加西亚·阿斯科特、萨尔瓦多·埃利松多等。“新电影”小组的成员里普斯坦执导的《死亡的时刻》（1965年）、《孩子们的时刻》（1969年）；卡萨尔斯的《祸根》（1968年）、阿劳的《赤脚鹰》（1969年）、阿斯科特的《空旷的阳台》（1961年）等影片不落俗套，艺术手法新颖，内容反映社会现实，是60年代墨西哥电影中的上乘之作。

智利于1955年创建电影导演和制片人协会。1960年智利天主教大学设立电影系。智利大学成立了电影实验中心和大学电影资料馆。1964～1970年弗雷总统执政时期，政府对本国电影工业采取保护措施，使智利电影业取得较快发展，涌现出一批年轻有为的导演，他们拍摄了一些较好的影片。1967年在智利比尼亚德尔马举行了拉丁美洲电影节，电影节的召开促进了智利和拉美新电影的发展。

60年代智利比较优秀的影片有：劳尔·鲁伊斯的《三只可悲的老虎》（1968年）；埃尔维奥·索托的《血腥的硝石》（1969年）；阿尔多·弗朗西亚的《我心爱的瓦尔帕莱索》（1967年）；米盖尔·利廷的《纳维尔托罗的豺狼》（1969年）；卡洛斯·埃尔塞塞尔的《见证人》（1969年）等。这些影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社会问题，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被称为“智利青年电影”。

50年代委内瑞拉在希门尼斯独裁统治时期电影业处于萧条。1958年，希门尼斯政府被人民起义推翻，电影业得到新政府的扶植，境况开始好转。同年，马戈特·贝纳塞拉夫拍摄了长纪录片《阿拉瓦》，为电影的社会批判倾向奠定了基础。50年代末和60年代，委内瑞拉独立制片导演拍摄了一些重要的影片，如罗曼·查布的《犯罪青年》（1959年）、《大人的故事》（1963年）；雷沃列多的《死井》（1967年）；盖代萨的《望着我们的城市》（1966年）和《孩子们沉默无语》（1968年）；索莱的《委内瑞拉》（1969年）等。

1955年秘鲁库斯科建立了电影俱乐部，形成了被称为库斯科学派纪录电影运动。该学派主要拍摄印第安人生活习俗的影片。主要代表人物有曼努埃尔·昌比，他拍摄了《雪节》（1957年）、《渔民》（1968年）；路易斯·菲格罗亚，他拍摄了《面孔与石头》（1956年）、《正在发展的生产》（1960年）、《咕咕里》（1961年）、《圣周》（1963年）、《山区被遗忘者》（1965年）等。第一部为秘鲁故事片争得国际荣誉的影片是《热带雨林无星星》（1966年），由阿曼多·罗布莱斯·戈多依执导，该片在1967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奖。他的另一部影片《绿色屏障》（1969年）在卡罗维发利和其他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1952年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通过革命执政后，建立了玻利维亚电影学院。50年代，豪尔赫·鲁伊斯领导的纪录电影小组拍摄了《塞瓦斯蒂安娜归来》（1953年）、《源泉》（1958年）等影片。1961年，电影编剧、作家奥斯卡·索利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电影小组，主要成员有豪尔赫·圣希内斯等。这个小组后来以1966年圣希内斯执导的《乌加毛》片名命名。圣希内斯先后执导了《雄鹰之血》（1969年）、《人民的勇气》（1971年）等反映印第安人生活和斗争的优秀影片。

60年代，哥伦比亚拍摄了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如阿苏亚加的《石根》（1961年）、卢萨多等导演的《三个哥伦比亚的故事》（1964年）、奥乔亚的《艰难的大地》和著名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执导的《在地下》等片。

（六）军人普遍干政时期的拉美电影（70年代）

自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开始，到70年代乌拉圭（1973年6月）、智利（1973年9月）、阿根廷（1976年3月）等国军人先后通过政变上台，到1976年，除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少数国家以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是军人当政。一般说来，拉美军政府对电影业都采取干预政策，不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被迫流亡国外，军政府对电影实行严格审查和限制，使拉美电影的发展受到影响。拉美的电影工作者，以电影为武器，为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阿根廷等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以反对新殖民主义为目标的“第三电影”。首先提出“第三电影”的是阿根廷电影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他们在1969年发表的《提倡第三电影》一文中宣称“第三电影”是“一种工具，人们用它深刻地、客观地、着眼于变革地揭示真理，以期解放没有独立的、被压迫的人们”。他们反对由大康采恩制作的陈规俗套的商业电影，即“第一类电影”，同时也反对由个人编导的曲高和寡的作家电影，即“第二类电影”。在这之前，他们于1965年成立“解放电影小组”，该小组认为电影的宗旨在于参加人民的解放斗争。他们于1966～1968年间同费尔南多·巴列霍在地下完成巨型纪录片《燃火的时刻》——他们小组的纲领性作品、“第三电影”的主要代表作。

《燃火的时刻》长达4小时20分钟，分为三集，第一集《新殖民主义和暴力》，第二集《解放的行动》，第三集《暴力和解放》。影片真实地反映了阿根廷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的抵抗运动。在表现手法上，时而是政治争论，时而是历史回顾，时而是现实报道。它被称为是当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新颖的政治电影，不但对拉丁美洲，而且对欧洲的电影创作都发生过极其强烈的影响。除《燃火的时刻》外，这类电影的代表作还有玻利维亚圣希内斯的《雄鹰之血》（1969年）、《人民的勇气》（1971年）、《头号敌人》（1973年）；智利埃尔维奥·索托的《选票与枪杆子》（1971年），米盖尔·利廷的《乐土》（1973年），古巴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的纪录片《79个春天》（1969年）和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的《第三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1970年）等。

1970年10月，智利社会党领导人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获胜，当选总统。智利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为阿连德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米盖尔·利廷被任命为智利电影公司经理。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人民团结阵线内各派意见不一和美国施加种种压力，1970～1973年阿连德执政期间，智利拍片并不多。主要有：劳尔·鲁伊斯执导的《谁也没有说什么》（1971年）、《征收》（1973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73年）等；帕特里西奥·古斯曼执导的纪录片《智利的战役》（1973年）等。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事政变后，很多电影工作者流亡到国外，“智利青年电影”的主要成员也都流落异国。鲁伊斯在法国拍摄了《流亡者的对话》（1974年）。利廷在墨西哥拍摄了《玛卢西亚纪事》（1973年），该片描写智利玛卢西亚矿工的斗争；《总统万岁》（1978年）等。索托在法国拍摄《圣地亚哥的暴风雨》（1975年）等。

1973～1974年庇隆第二次执政期间，阿根廷共拍摄了44部影片，电影观众增加了40％。比较成功的影片有：埃克托尔·奥利韦拉的《动乱的巴塔戈尼亚》（1973年），里卡多·乌里切尔的《克布拉乔》（1973年），莱昂纳多·法维奥的《胡安·莫雷拉》（1973年）和《纳萨雷诺·克鲁斯和狼》（1974年）等。

1979年3月阿根廷军事政变后，一些进步导演流亡国外。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在巴黎拍摄了《菲耶罗的儿女们》（1978年）。

1971年玻利维尔发生军事政变，班塞尔上台执政（1971～1977年）。乌加毛小组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圣希内斯1973年在秘鲁拍摄了《主要敌人》，1976年在厄瓜多尔拍摄了《滚开！》。班塞尔下台后，他于1979年回国。小组的另一部分人留在国内，在安东尼奥·埃吉诺领导下，拍了一些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商业片，如：《小民》（1974年）、《苦海》（1975年）和《和平》（1977年）等。

1974年陆军部长盖泽尔就任巴西总统后，放松了对新闻的检查，取消了对政治犯处以死刑和流放的做法，巴西“新电影”的导演们纷纷回到巴西。尽管“新电影”作为一种运动已不复存在，但是，原参加“新电影”的电影工作者在70和80年代为巴西电影业的再次繁荣做出了贡献。如罗查拍摄了《迪·卡瓦尔坎蒂》（1977年），鲁伊·格拉的《堕落》（1977年），卡洛斯·迭盖斯的《若安娜·费朗塞莎》（1973年）、《希卡·达·席尔瓦》（1976年）、《仲夏大雨》（1978年）、《巴西再见》（1979年）等。70年代，巴西也涌现了一些新导演，如布鲁诺·巴雷托。他根据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同名小说拍摄的《弗洛尔夫人和她的两个丈夫》（1976年），获得巨大成功；另有女导演安娜·卡罗利娜的《玫瑰海》（1977年）。

70年代，在政府支持下，巴西电影公司控制了电影的生产、发行和上演。巴西本国生产的电影在市场占有率从1974年的15％上升到1980年的30％，观看巴西电影的观众增加了一倍。

路易斯·埃切韦里亚执政期间（1970～1976年），墨西哥电影业有较快发展。他的兄弟鲁道夫·埃切韦里亚被任命为墨西哥国家电影银行行长，负责电影业。鲁·埃切韦里亚主管电影业后，成立了国家电影制片公司，建立了电影资料馆，放宽了电影审查制度。70年代墨西哥平均每年拍摄70部左右故事片。

60～70年代在墨西哥崭露头角的新的电影导演执导了不少优秀影片，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如：阿图罗·里普斯坦的《纯洁的城堡》（1972年，获“阿列尔”奖）、《没有边界的地方》（1977年，获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海梅·埃莫西略的《贝伦尼斯的情感》（1976年）、《失事》（1977年）、《我亲爱的玛丽亚》（1979年，获卡塔赫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费利佩·卡萨尔斯的《独木舟》（1975年，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保罗·莱杜克的《里德，暴动的墨西哥》（1972年，获国内最佳影片奖）；马塞拉·费尔南德斯·比奥兰特的《无论如何你还是叫胡安》（1975年）。

1976～1982年洛佩斯·波蒂略执政期间，由其妹玛加丽塔·波蒂略负责电影业。墨西哥电影银行关闭，由隶属于内政部的墨西哥广播、电视和电影总局（玛加丽塔任局长）管理电影业。政府减少了对电影业的资助，国营的墨西哥电影公司几乎年年亏损。70年代后期，影片质量下降，色情、凶杀、打斗片盛行。

70年代古巴摄制了一些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如塞尔希奥·希拉尔执导了反映黑奴起义的三部曲：《另一个弗朗西斯科》（1973年）、《宿营地》（1975年）和《马鲁亚拉》（1979年）；萨拉·戈麦斯的《以某种方式》（1974年）；曼努埃尔·佩雷斯的《迈西尼库的人》（1973年）、《内格罗河》（1977年）；奥克塔维奥·科塔萨尔：《扫盲队员》（1977年）；阿莱亚的《最后的晚餐》（1976年）；奥克塔维奥·戈麦斯的《女人，男人与城市》（1978年）；帕斯托尔·维加的《特雷莎的肖像》（1979年）。

秘鲁1968～1980年军政府执政期间，电影事业有一定的发展。1972年颁布了电影法，1973年成立了电影发展委员会，1975年建立了秘鲁电影公司，统一管理电影生产、发行与进口的问题。70年代比较成功的影片有：路易斯·菲格罗亚根据小说改编的《饿狗》（1977年）；弗朗西斯科·隆巴尔迪的《他在黎明时死去》（1977年）；费德里科·加西亚的《当雄鹰出世时》（1977年）等。秘鲁的电影多以表现印第安人生活为主要内容。

70年代，委内瑞拉的电影业获较大发展。1968年开始在梅里达举办的拉美纪录片电影节和1969年在安第斯大学成立的电影系对委内瑞拉电影业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罗曼·查布的《焚烧犹太》（1974年）、《会抽烟的鱼》（1977年）；克莱门特·德拉塞尔达：《我是一个罪犯》（1976年）；卡洛斯·雷沃列多：《霍洛波舞之王》（1978年）等。

（七）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拉美电影（80、90年代）

自70年代末至1990年，拉美经历了军政府向民选的文人政府交权、恢复民主政体的“民主化”进程。与此同时，80年代对拉美来说，又是经济上遇到严重债务危机，经济出现衰退的“失去的十年”。8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大多数国家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电影业发展来说，由于政治民主化，80年代以来，拉美电影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的衰退，使电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拉美的电影业也受到蓬勃发展的电视和有线电视电视剧的冲击和竞争，面临新的挑战。80、90年代，拉美各国中，比较起来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3国依然是拉美电影大国，古巴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电影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其次是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智利等国。

80年代墨西哥影片产量下降，电影业趋于萧条。1987年，墨西哥电影的本国观众减少了45％。80年代共拍摄了200多部故事片，大多为描写暴力和色情的喜剧片。80年代，墨西哥同外国合拍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影片，如与苏联合拍的《红钟》（1982年），与法国、西班牙合拍的《安东尼叶塔》，与美国合拍的《在火山下》等。本国独拍的优秀影片有卡萨尔斯的《路斯的动机》（1984年）；莱杜克的《弗里达》（1985年）等。

卡洛斯·萨利纳斯执政期间（1988～1994年），尽管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政府对电影业还是进行了投资，同时也鼓励私人和国外资本对电影业进行投资。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比较有影响的影片有：阿方索·阿劳根据劳拉·埃斯基韦尔同名小说改编的《似水溶于巧克力》（1991年）；玛丽娅·诺瓦洛执导的《洛拉》（1989年）、《丹松舞》（1991年）；何塞·布伊尔拍的《一副假面具的神话》（1989年）；卡洛斯·加西亚·阿格拉斯的《我亲爱的汤姆·米克斯》（1991年）；胡安·莫拉·卡特莱特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而拍摄的历史片《回到阿兹特兰》（1990年）；尼古拉斯·埃切瓦里亚的《牛头》（1990年）；阿方索·夸龙的《只有同你作伴》（1991年）；加夫列尔·雷特斯的《欢迎》（1996年）在比尼亚德尔马电影节上获奖；阿图罗·里普斯坦的《深深的腥红》（1996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奖。

80、90年代，巴西电影在拉美首屈一指，不但产量可观，而且不少影片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如安娜·卡洛利纳执导的《瓦尔莎之梦》（1987年）；苏珊娜·阿马拉尔的《明星时刻》（1985年）；日裔山崎静执导的描写在巴西日侨的遭遇的《异乡泪》（1980年，在哈瓦那新拉美电影节上获一等奖），《男性女人》（1983年）；莱昂·伊尔茨曼的《觉醒》（1981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豹奖）、《他们不穿礼服》（1981年）；若奥·巴蒂斯塔·德安德拉德的《被榨干的人》（1981年）；迭盖斯的《逃奴堡》（1984年）；埃克托·巴本科的《佩绍特》（又译《弱肉强食》，1980年），在法国比亚里茨电影节、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获三项大奖，还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奖提名。巴本科的另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蜘蛛女之吻》（1985年）获4项奥斯卡提名；瓦尔特·萨勒斯执导的《中央火车站》（1997年），在1998年2月第4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头奖金熊奖，主演女主角的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获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80年代阿根廷拍摄了一些有深刻社会内容的优秀影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如阿道尔福·阿里斯达伦的《复仇的时刻》（1981年），不仅轰动了国内，被评为阿根廷80年代最优秀的影片、获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奖，而且在卡塔赫纳、芝加哥、蒙特利尔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阿里斯达伦的另一部影片《受害者最后的日子》（1982年）也在国内外获得好评。擅长拍妇女问题题材的女导演玛丽亚·路易莎·本贝格的《瞬间》（1981年）、《谁的太太也不是的女人》（1982年）也在国内外受到好评。她执导的《卡米拉》（1984年）曾轰动国际影坛，获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片提名。1986年她还执导了《玛莉小姐》。90年代，她执导了《我是所有女人中最坏的一个》（1990年）、《勿谈这事》（1993年）等。

1983年以来，阿根廷还政于民，一直由文人执政，取消了电影审查。80年代阿根廷拍摄了一些揭露军政府统治时期被军政府迫害的“失踪者”等问题的影片，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斯·普恩索的《官方说法》（1986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其他有影响的影片有：埃克托尔·奥利韦拉的《永恒的星期五》（1981年）、《不再有痛苦，也不会忘却》（1984年）；胡安·何塞·胡西德的《参议院谋杀案》（1984年）、《阿根廷造》（1986年）；亚历杭德罗·多里亚的《醒悟》（1984年，获哈瓦那新拉美国际电影节一等奖）；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探戈舞，加德尔的流放》（1985年）、《南方》（1989年）；丽塔·斯塔蒂克的《肃静的墙》（1993年）；马塞洛·皮涅罗的《残酷的探戈》（1993年）、《天堂的灰烬》（1997年）等。

80年代尽管古巴用于电影业的预算减少，但古巴电影产量却显著增长，而且涌现出一批敢于用喜剧形式反映现实的电影导演。如奥尔兰多·罗哈斯执导的《戴维的未婚妻》（1985年）、《次要角色》（1989年）；罗兰多·迪亚斯的《鸟向猎枪发射》（1984年）；胡安·卡洛斯·塔皮奥的《换房》（1984年）、《普拉弗》（1988年）以及同阿莱亚合拍的、述及同性恋问题的《草莓和巧克力》（1993年）。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美国加强封锁，古巴经济困难严重，政府对电影的拨款更加减少，使电影生产受到影响。

1978年哥伦比亚成立半官方机构“促进电影发展公司”。1978～1988年10年中，该公司共摄制了200部长、短影片。1990年该公司被撤销。80、90年代，哥伦比亚较出名的影片有：纳兰霍的《美国签证》；马约洛的《阿劳加依玛住宅》（1986年）；路易斯·奥斯皮纳的《纯血》（1982年）；豪尔赫·阿里·特里亚纳的《死亡时刻》（1985年）；塞尔希奥·卡夫雷拉的《蜗牛的战略》（1993年）。

80年代，秘鲁最成功的影片有弗朗西斯科·隆巴迪根据巴尔加斯·略萨同名小说改编的《城市与狗》（1986年）和《狼嘴》（1988年）等。玻利维亚比较优秀的影片有：安东尼奥·埃吉诺的《苦海》（1984年）；圣希内斯的《黎明的旗帜》（1983年）、《地下国家》（1989年）。80、90年代，委内瑞拉也拍摄了一些有意义的影片，如迭戈·里斯克斯执导的为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周年的历史三部曲；菲纳·托雷斯的《奥里阿纳》（1985年）；罗曼·查布的《火刀》（1990年）；路易斯·阿尔贝托·拉马塔的《赫里科》（1991年）等。

自从卢米埃尔的经纪人到拉美上演和拍摄电影以来，拉美电影业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全球化时代，拉美电影业面临种种挑战。然而，一批又一批拉美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依然“摄影机在手，思想在胸”，锲而不舍地实现电影本体与拉美本土的结合，使电影与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和结合，创造出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电影，使拉美电影成为丰富多样的世界电影中的奇葩。

四、拉美音乐、舞蹈

拉丁美洲的音乐、舞蹈是富有特色的混合性艺术，除具有美洲大陆印第安古老的文化印痕外，曾长期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的影响。

（一）拉美音乐的民族主义时期

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是拉美音乐的民族主义时期。20世纪初，拉美各国的民族乐派相继建立，并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民族作曲家。

曼努埃尔·庞塞（1886～1948年）是第一位用明显的民族风格作曲的墨西哥作曲家。他曾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学习作曲和钢琴。1933年任墨西哥国立音乐学院院长。青年时期便开始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国内各地区的民歌，并把民间音乐因素引进自己的作品中去。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是钢琴曲和艺术歌曲，如歌曲《星光灿烂》成为脍炙人口的拉美名曲之一。后期作品在遴选本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基础上，运用西方音乐技巧，探索新的表现手段和创作方向。主要作品有：交响诗《查普特佩克》，吉他乐队的《古风组曲》，钢琴曲《墨西哥舞曲》等。庞塞创作的乐曲富有墨西哥特色，他开创了墨西哥民族主义音乐之先河。

墨西哥最重要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卡洛斯·查韦斯（1899～1978年）是印欧混血种梅斯蒂索人，其母亲是印第安人。他是庞塞的学生，曾两次出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1928年创建墨西哥交响乐团，并任指挥达20年。30～40年代曾应邀担任美国费城、波士顿等许多国际著名乐团的客席指挥。他非常重视发掘和继承印第安传统音乐艺术，并在作品中广为遴选，努力使过去和现在相沟通和相融合。他创作和指挥的乐曲大量使用民间乐曲，配器手法新颖，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主要代表作有：管弦乐《音乐神》，舞剧《新火》、《四个太阳》、《马力》，交响曲《号角：无产阶级交响曲》和《印第安交响曲》等。

古巴民族音乐的权威是阿马德奥·罗尔丹（1900～1939年）。他是混血种人，生于巴黎。自幼在西班牙学习作曲和小提琴。1919年到古巴。1921年定居古巴，先后任哈瓦那爱乐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手（1922年）、副指挥（1925年）、常任指挥（1932年）。1934年起任哈瓦那音乐学院教授、院长。罗尔丹的全部音乐作品都是受古巴黑人民谣的启发而创作的。主要作品有交响乐《古巴主题序曲》（1925年）、三首交响诗《东方》、《街贩》、《黑人的节日》，根据古巴小说家和音乐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小说改编的芭蕾舞曲《拉雷班巴兰巴》（1928年）、根据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同名诗歌改编的管弦乐曲《松舞的主题》等。

巴西杰出的音乐大师埃托尔·维拉-洛博斯（1887～1959年）自幼随父学习拉大提琴，并加入民间小乐队“绍罗”。1905～1913年游历全国各地采风，为其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1923、1927年两度赴法国，了解现代作曲乐派。1932年担任里约热内卢音乐教育总监。1942年成为巴西全国音乐教育负责人。1945年创建巴西音乐研究院。他曾多次去欧洲和美国指挥演出。一生创作音乐作品达千余部。他把巴西各种族的音乐要素融于一体，创作出许多具有巴西民族气质和个性的优秀作品。主要作品有：14首《绍罗》、9首《巴西巴赫风格曲》、交响诗《亚马逊女人》、钢琴曲《怀念巴西的丛林》等。在他70岁生日时，巴西把该年（1957年）宣布为“维拉-洛博斯年”。1962年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维拉-洛博斯纪念馆。

此外，智利的佩德罗·温贝托·阿连德（1885～1959年）创作了交响组曲《智利乡村风光》（1914年）、《智利民间风格歌谣》（1922年）；阿根廷的阿尔韦托·威廉斯（1862～1952年）创作了《三支印卡歌曲》和钢琴曲集《在山区》；乌拉圭的埃德华多·法维尼（1882～1950年）用民族音调创作了交响诗《木棉树之岛》（1926年）；哥伦比亚的吉列尔莫·乌里韦·奥尔古因（1880～1971年）用民间音乐创作的交响曲《土地》（1924年）；秘鲁的特奥多罗·巴尔卡塞尔（1902～1942年）创作了管弦乐《萨克萨瓦曼》（1928年）；玻利维亚的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99年～）创作的芭蕾舞曲《美洲印第安》等。上述拉美各国音乐家虽然受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影响，但他们都努力发掘和继承本国民间音乐的丰富遗产和传统，并运用了创作实践，作品富有民族特色。美国音乐家尼·斯洛尼姆斯基在《拉丁美洲的音乐》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拉美“老一辈作曲家的创作中民族热情奔放，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巴西化、墨西哥化、智利化，鼓励后人用振奋人心的旋律和植根于民谣的节奏表达本民族的精神。他们的音乐就是标明国籍的护照，一看谱子就可识别作者的国籍，连标题也骄傲地宣布作者的出生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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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美音乐的现代主义时期

从50年代至今是拉美音乐的现代主义时期。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一些拉美作曲家反对音乐的民族主义，认为音乐是全世界的，实际上是主张全盘欧化。到了50年代，十二音音乐、序列音乐、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等现代音乐开始在拉美各国流行，60年代后逐渐占主导地位。一些过去主张音乐民族化的作曲家，如阿根廷的阿尔韦托·希纳斯特拉（1916～1983年）放弃了民族主义主张，转向现代主义。

早期拉美音乐现代主义的代表有墨西哥的胡利安·卡里略（1875～1965年）。他创造了细分音理论“十三音”。他运用欧洲浪漫主义和墨西哥的灵感创作了《1810年的墨西哥》和《索奇米尔科》等歌剧。阿根廷的胡安·卡洛斯·帕斯（1897～1972年）首次把勋伯格的序列音乐带到拉美。另有智利的多明戈·圣克鲁斯（1899年～）等。

除上述阿尔韦托·希纳斯特拉以外，从民族主义逐渐转向现代主义的拉美各国作曲家有：巴拿马的罗克·科尔德罗（1917年～）、巴西的克劳迪奥·桑托罗（1919年～）、智利的阿方索·莱特列尔（1912年～）、墨西哥的布拉斯·加林多（1909年～）、危地马拉的豪尔赫·萨缅托（1933年～）等。

当代著名的拉美现代主义作曲家有：墨西哥的曼努埃尔·恩里克斯（1926年～）、豪尔赫·德·埃利亚斯（1939年～）、埃克托尔·金塔纳尔（1936年～）、马里奥·拉维斯塔（1943年～）；智利的古斯塔沃·贝塞拉（1925年～）、莱昂·斯希特洛夫斯基（1931年～）；巴西的埃迪诺·克里埃格（1928年～）、卡洛斯·诺夫雷（1939年～）、维利·科雷亚·德·奥利维拉（1938年～）和豪尔赫·安图内斯（1942年～）；阿根廷的马里奥·达维多夫斯基（1934年～）、毛里西奥·卡格尔（1931年～）、安东尼奥·陶里埃洛（1931年～）；古巴的卡洛斯·法利尼亚斯（1934年～）、胡利安·奥尔博恩（1925年～）、莱奥·布劳沃（1939年～）等。

美国音乐家尼·斯洛尼姆斯基在谈到拉美新的一代作曲家的风格趋向时说，“这个变化可大了。拉丁美洲音乐的民间风味的朝气、旋律和节奏的闪烁光彩，一下子成为过时的东西”，“拉美作曲家追赶世界潮流，以引用本民族的民歌资源为不合时尚……许多拉美青年作曲家一旦尝到先锋派技术的理性美酒，便放弃对本民族的忠诚，而追逐更精练、科学性更强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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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拉美现代主义派作曲家中，仍不乏有人努力将现代音乐作曲法同拉美民间音乐相结合，表现拉美的历史和现实的题材。如智利的古斯塔沃·贝塞拉运用偶然音乐技术，根据聂鲁达诗歌改编的交响乐《马丘比丘》，描写1973年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的交响乐《智利·1973年》。古巴何塞·阿德雷尔（1911～1981年）运用无调性、序列音乐、偶然音乐创作的声乐套曲（康塔塔）《吉隆滩战役的胜利》（1966年）、《司令切（格瓦拉）》（1968年）等。

（三）民间音乐

现代拉美民间音乐是印第安人音乐因素、欧洲民间音乐因素、非洲黑人音乐因素等的混合体。印第安人音乐因素主要体现在五声音阶及许多传统乐器和歌舞音乐体裁的沿用上。欧洲民间音乐的因素体现在七声音阶和欧洲大小调调式、和声及方整性歌曲结构等方面。非洲黑人音乐因素体现在交错叠置和多变的节奏等方面。

由于各种因素的多寡，拉美不同的地区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1.加勒比海地区的音乐，主要是受西非黑人音乐特征影响的非洲、印第安人的混合音乐。其特点是节奏复杂，变化多端，节奏胜于旋律，声乐和器乐之间，各种乐器之间，以至鼓手的双手之间的节奏变化，都可以形成错综复杂、疏密有致的音响效果。同时乐手还常以身体摆动和跺足等动作来表明节奏的进行和变换。

2.墨西哥的音乐，主要是受西班牙影响的印第安、欧洲的混合音乐。其特点是热情欢快、乐观豪迈、节奏感强。如哈利斯科州的“马里阿契”（mariachi）音乐、南方的马林巴音乐、维拉克鲁斯州的村民音乐和瓦斯特克音乐等。

3.中美洲的音乐，是印第安、欧洲、非洲黑人混合性质的音乐。

4.安第斯山区的音乐：这一地区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这里至今仍流传印卡音乐，同时在一些地区也流行印第安、欧洲混合音乐或印第安、欧洲和非洲黑人的混合音乐。

5.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的音乐，受大量欧洲移民影响。这三国的音乐主要是受欧洲音乐影响而形成的克里奥约（土生白人）音乐。

6.巴西音乐，主要是受非洲南部班图系黑人和葡萄牙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混合音乐。

当前拉美各国正在努力发掘、继承印第安人的传统音乐。拉美民族民间音乐与拉美民间舞蹈密不可分。拉美各国有代表性的歌舞曲富有魅力，在世界各地广为流行。如墨西哥的“哈拉贝”（jarabe），阿根廷的“加托”（gato）、“探戈”（tango），巴西的“桑巴”（samba）和“巴沙诺瓦”（bossa nova），古巴的“伦巴”（rumba）、“坦松”（danzón）、“哈巴涅拉”（habanera）、“恰恰恰”（chachachá），智利的“库埃卡”（cueca），哥伦比亚的“班布戈”（bam buco），秘鲁的“瓦依诺”（huayno）、“马里内洛”（marinero）等。

自60年代以来，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新民歌运动。新民歌运动的特征是以拉美民间歌曲、舞蹈和民间乐器为基础，结合流传在美欧的摇滚乐等通俗音乐创作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拉美新民歌。这些新民歌的题材一般都是与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有的反对军事政变、争取民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如智利著名的民间歌手比奥莱塔·帕拉及其两个儿女安赫尔和伊莎贝尔。他们创造了“新歌曲”；以及被军政府迫害致死的智利民歌手维克托·哈拉，他创作和演唱了一系列智利新民歌。阿根廷的阿塔瓦尔帕·尤潘基（真名为埃克托尔·罗贝托·恰韦罗）和伊莎贝尔·阿莱兹所创作和演唱的新民歌；古巴巴勃罗·米拉内斯、西尔维亚·罗德里格斯所创作和演唱的古巴新特罗瓦（nueva trova）等。

（四）民间舞蹈

同音乐一样，拉美的民间舞蹈也是一种混合性艺术，除具有印第安古老的文化印痕外，曾长期受到欧洲（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非洲文化的双重影响。拉美的民间歌舞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按地区分，拉美的民间舞蹈，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加勒比各国的舞蹈，包括古巴、多米尼加、牙买加等岛国的民间舞蹈，突出体现了非洲歌舞的特色。舞蹈粗犷、豪放、炽热，娱乐性和即兴性很强。舞蹈动作主要是肩部和胯部的抖动，其音乐伴奏以2/4拍多见，节奏强烈。伴奏乐器以打击乐器如鼓等为主。如古巴的“伦巴”、“康加”、“松”，牙买加的“瑞盖”（reggae），特里尼达的“卡里普索”（calypso）等。

2.巴西的舞蹈，主要受葡萄牙和非洲黑人舞蹈的影响，也有少量印第安舞蹈的影响。其特点是二拍子、大调和轻快的速度。巴西民间最流行的群众性舞蹈是桑巴（samba）。桑巴是巴西的代表性舞蹈，现已成了巴西舞蹈的代名词。巴西桑巴舞蹈现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群众性桑巴，另一类是表演性桑巴。女舞者主要是扭胯动作结合大幅度的造型舞姿，男舞者常以脚下的各种灵巧的动作以显示舞技，并手执各种打击乐器边击边跳。巴西每年2月末举行狂欢节，以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最著名。每逢节日，各地都派出桑巴舞的表演队伍，参加全国性的桑巴比赛。这一活动有力地推动桑巴的发展。

3.受西班牙民间舞蹈影响较大的拉美民间舞蹈，如墨西哥的“哈拉韦”、“瓦潘戈”（huapango），智利的“库埃卡”，阿根廷的“加托”，巴拿马的“坦坡里托”（tamborito）等。这些舞蹈的来源之一是西班牙北部阿拉贡地区的“霍塔”（jota）舞和南部安达卢西亚的踢踏舞（zapateo）等。这些舞蹈由多组变换的男女对舞组成，舞者上身动作不多，主要是突出脚下轻盈、高难的踢踏舞步。舞蹈明朗、欢快、热烈，生活气息浓郁，多带有爱情的内容。音乐以3/4、6/8拍为主。伴奏乐器主要是吉他、小提琴、竖琴、钢琴等。女舞者多穿色彩艳丽、宽肥的长裙。在舞蹈进入高潮时，歌舞者时而发出叫喊声助兴。

4.多种文化混合性的拉美民间舞蹈，如哥伦比亚的“班布戈”（印第安和欧洲文化的合成）、“昆比亚”（cumbia，欧洲和非洲的混合型），委内瑞拉的“霍罗波”（joropo，西班牙和印第安混合型），秘鲁的“马里内洛”（西班牙和非洲混合型）等。

5.以印第安人舞蹈为主的民间舞蹈，主要在墨西哥南部、中部和中美洲的危地马拉等国，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智利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安第斯山地区。这类舞蹈的特点是：大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源于敬神或祭神的舞蹈。有的具有图腾性质，如墨西哥的盖察尔（quetzal）舞，象征美丽、圣洁的一种多色羽毛、长尾的鸟。不少舞蹈与农业、战斗、狩猎、节日有关，如墨西哥的鹿舞、狩猎舞；秘鲁的剪刀舞；阿根廷的“卡尔那瓦里托”（carnavalito）等。这些舞蹈一直保持了且歌且舞的传统和较为纯正的印第安的质朴艺术风格。

拉丁美洲富有特色的音乐舞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诱人的魅力，已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




 [1]
 〔美〕尼·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的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中译本，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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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斯洛尼姆斯基：《拉丁美洲音乐》，第4页。


第五章 解放神学

一、拉美的天主教会

从1493年8名神职人员随哥伦布登上美洲时起，天主教传入拉丁美洲已有500多年历史了。天主教一直是拉美居统治地位的宗教。而拉美是世界天主教徒最集中的地区。据1977年拉丁美洲人口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仅南美洲的天主教徒就占世界天主教徒总数的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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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中期，拉美天主教徒有275851116人，占拉美总人口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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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拉美的天主教会一直是一股非常保守的势力，起着阻碍历史发展、麻痹人民思想的反动作用。在政治上，拉美天主教会追随罗马教廷，支持本国的独裁统治，扼杀任何改革和革命的主张。在经济上，天主教会占有大量土地，长期享有许多经济特权。在思想上，实行思想禁锢，反对任何进步思想，以“上帝名义”规劝穷苦教徒忍受人间苦难，安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麻痹人民思想、软化人民斗志。

但是，拉美天主教会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方面，也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一些中下层教会人士，如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莫雷洛斯神父等积极参加并领导本国人民争取独立、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拉美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逐渐削弱。在一些国家，如墨西哥、智利等国，天主教已不再是国教。墨西哥1917年宪法对教会的活动和财产给予严格限制：“任何公众信仰的宗教活动均须在教堂内举行，教堂永远受当局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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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为教会的宗教团体，不论其是何信仰，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具有获得、拥有或经营不动产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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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于1925年实行政教分离，但教会势力仍相当大。

拉美天主教势力削弱的另一个表现是神职人员数量不足。70年代神职人员和教徒的比例为1∶5900，即平均每5900名教徒才有1名神职人员。此外，拉美天主教徒的宗教观念逐渐淡漠。60年代末，只有14％的拉美天主教徒履行教规。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克服“宗教危机”，罗马教廷加强对拉美宗教活动和教徒的控制，实现“宗教复兴”。1955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一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1956年成立了拉丁美洲主教理事会。

对于产生宗教危机的原因，拉美教会人士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危机原因在于神职人员不足。另一种看法是，危机原因在于教会的现状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拉美天主教会开始分化。一部分教会人士成立天主教行动组织，从事社会救济互助活动。在哥伦比亚等国，天主教会还控制了主要工会组织。1957年，智利成立了基督教民主党，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1964～1970年该党成为拉美第一个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基民党人弗雷执政期间，提出了铜矿“智利化”、土改等主张。

二、拉美天主教会的分化

罗马教廷方针的变化加剧了拉美天主教会的分化。195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入主罗马教廷后，逐步摆脱了以前传统的保守的反动方针，制定了天主教的改良主义方针。1962年他发布《慈母与导师》通谕，表示要“对世界上的穷苦人负有责任”，主张社会正义，建立新秩序，摆脱现代资本的奴役。同年10月，他召开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会上，他提出教会在新时代的使命是“面对现实，认真考虑现代世界中的新情况和生活方式”。这次会议使拉美天主教徒对教会和社会采取了更为尖锐的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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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3年《人世和平》通谕中，约翰二十三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新方针，提出世界两大意识集团进行对话和实现和平共处，并谴责新资本主义公司的剥削。罗马教廷的这种变化被称为“约翰二十三世的革命”。

1963年6月3日，约翰二十三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保罗六世，继承并发展了新方针。1967年3月26日，保罗六世发布《人民进步》通谕，在新方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他在通谕中公开谴责私有制和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主张合理地分配财富，彻底改变现行经济秩序。但是，通谕认为“革命起义会给基本人权带来巨大损害，对国家公共福利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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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通过协商对话实现人民进步，反对革命斗争。

战后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1959年初，古巴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革命的胜利使拉美的革命者深受鼓舞。在古巴革命领导人格瓦拉等提出的“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在拉美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秘鲁、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游击中心组织。参加这些游击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和教员、职员和工人，也有部分农民。按政治倾向来说，有的来自共产党，有的来自天主教左派、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左派、庇隆主义左翼，还有的来自托洛茨基组织。在参加游击斗争的天主教左派中，最突出是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1929～1966年）。

三、“游击队神父”——卡米洛·托雷斯

托雷斯生于首都波哥大一中产阶级家庭。先在国立大学学法律，后转入多明我会神学院学习。1954年受神职，并到比利时卢万大学攻读社会学。1955年回国，任国立大学神父，参与创办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并兼任教授。不久，因替两个被非法开除的学生辩护，与学校当局发生争执，被解除职务。后任高等公共行政学校校长，并研究合作社问题。1961年，托雷斯作为红衣主教代表参加哥伦比亚土改委员会，有机会到全国各地旅行，耳闻目睹人民苦难。1965年3月，在麦德林发表《争取人民统一运动的纲领》，公开谴责“少数人的经济集团”掌握政权，主张“必须改变政权结构，以便由有组织的多数人来做出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自由企业，代之以合作社和公有企业制度”。这一纲领引起强烈反响，因而被解除校长职务。

1965年6月，托雷斯决定放弃在教会中的职务，致力于组织有各反对党派和人民大众参加的、非党派的人民统一阵线。8月，他创办《统一阵线》刊物。9月初，他在《统一阵线》的一封信中说：“作为一个哥伦比亚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神父，我是一个革命者。”他认为，宗教信仰不能局限于空谈教义和参加教仪，而必须付诸于改造不义社会的革命行动：“我们必须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夺取权力，以便把它交给贫苦的大多数人……这就是革命的目的……把食物给饥饿的人，把衣服给无衣穿的人，把教育给愚昧的人；施仁布德；爱邻人”，“革命不仅对基督教徒来说是允许的，而且对于那些认为革命是实现我们爱大家的事业的惟一有效和大规模方法的人来说，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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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派力量意见分歧，统一战线未能建成。1965年12月，托雷斯参加民族解放军，选择了武装斗争道路。1966年2月在一次同政府军的遭遇中牺牲。托雷斯从言论到行动，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成为反对暴政统治的天主教青年的象征，被称为“游击队神父”。尽管在拉美天主教会中，像托雷斯那样拿起枪杆直接参加斗争的是极少数，但他把宗教信仰与社会行动，把基督教的使命与革命斗争联系起来的思想和行动对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拉美特有的“解放神学”思潮。

四、巴西主教弗莱雷的“觉悟化运动”和卡马拉的和平反抗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巴西主教、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在“基层社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觉悟化运动”，即通过对下层群众开展识字扫盲运动来唤起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处境和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从而自觉地行动起来争取解放。

1964年巴西的埃尔德尔·卡马拉被保罗六世教皇任命为奥林达—累西腓教区的主教。卡马拉曾在巴西的东北部开展基层教育运动，了解农村贫穷状况。1966年他在累西腓召开巴西主教会议，会上分析了国内贫富悬殊的状况，提出了激进的主张。1968年他在麦德林会议召开前夕发表谈话，谴责“一小撮特权集团继续用暴力手段维护他们建立在千百万人受穷之上的地位”，主张“必须改变拉美的结构”，让贫苦群众获得平等地位。他认为拉美不存在采用暴力斗争方式的条件，提出和平斗争的战略，动员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行改革。卡马拉的主张在巴西教会内得到广泛支持，使巴西教会成为拉美最激进的教会之一。

五、麦德林会议

60年代后期，拉美各国反帝反殖的斗争浪潮方兴未艾。拉美一些开明的神职人员为适应时势，对教会所面临的神学问题及拉美的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开始怀疑传统神学的可靠性。1968年8月26日～9月6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召开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与会者有拉美各国和罗马教廷的249名代表。教皇保罗六世在波哥大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会上，以巴西教会西高德主教为首的保守派同以阿根廷主教爱德华多·皮罗尼奥、巴西大主教卡马拉和墨西哥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尔塞奥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激进派的观点占了上风。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处于当今拉丁美洲变革中的教会”，会议讨论了有关和平、正义、贫困、发展和解放问题。会议通过了16份决议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的决议。这些文件猛烈抨击了拉美军人独裁统治以及地主、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指出了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造成拉美贫富不均的根源，提出了立即进行深刻社会改革的主张。文件要求通过更加具体的行动来实现正义，但必须避免使用暴力手段，以求得社会的和平和安定。文件中有一些提法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两派妥协的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文件中首次突出了“解放”的观念。如文件要求“出现这样一个时代，热心于完全解放的时代，摆脱一切奴役形式的时代，个人成熟、集体融合的时代”，“拉丁美洲将不惜任何牺牲进行它的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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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神学界一般认为，麦德林会议突出了“解放”神学的实践特点，奠定了解放神学的思想基础，是解放神学诞生的标志。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拉美天主教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教会从传统保守、反动的立场转向较为开明、进步的立场，使革新派势力成为教会中的主流。

六、古铁雷斯与“解放神学”

在麦德林会议以后，开明派教会人士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把教会的活动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在拉美各地相继举行神学讨论会，使解放神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71年，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发表《解放神学：历史、政治与拯救》（简称《解放神学》）一书，系统阐述了解放神学的理论体系，因而被称为“解放神学之父”，此书也被称为解放神学的“大宪章”。

古铁雷斯1928年生于利马。曾入圣马科斯大学学医，后改学哲学和神学。1951～1955年在比利时卢万大学攻读哲学和心理学，与同在一个学校的卡米洛·托雷斯结识。1955年在法国里昂神学院学习。1959年回利马任神父。1960年任利马天主教大学神学院教授，并兼任秘鲁天主教学生全国联合会顾问。深受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学术界“依附论”思潮的影响。在1964年巴西佩德罗波利斯一次讨论会上，首先提出了“神学解放”的观点，主张从现实出发分析拉美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从神学上做出解释。1968年7月发表论文《关于解放神学》。同年8月参加麦德林会议。1971年又出版《解放神学》一书。

正如古铁雷斯自己所说，他并没有“发明”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思想来自人民、尤其是“基层社会”的一种神学经验，是“对实践的批判反思”。用古铁雷斯自己的话来说，解放神学是“一种反思的尝试，它以《福音书》和在拉丁美洲这块被压迫被剥削的土地上从事解放事业的男女同胞的经验为基础。它是在为消灭不公正的现状、建立一个更自由更人性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经验中产生的神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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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铁雷斯积极倡导并全面阐述了解放神学。解放神学的其他思想家有巴西的卢本·阿尔维斯、乌戈·阿斯曼和雷奥纳多·博夫，阿根廷的何塞·米格尔·博尼诺和恩里克·杜塞尔，智利的加利莱亚和穆尼奥斯，乌拉圭的胡安·路易斯·塞贡多，墨西哥的巴列和比达尔等。

古铁雷斯等解放神学家特别强调《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的主旨，认为正如上帝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了以色列人一样，上帝也会将拉美的被压迫者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家认为，拉美的真正问题不是开发，而是对社会制度的改造。拉美国家的真正问题在于不独立，不独立带来了压迫与痛苦，人们的出发点应是寻求解放。解放神学家所说的“解放”，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被压迫的人民和社会阶级要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地位中获得解放，即政治解放；通过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历史来造就自己，造就新人，造就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对自己的命运自觉地负起责任，即历史发展过程的解放；从基督教有关救赎的教义出发，参照耶稣基督的教诲，使人类得到改造，即基督的解放。他们认为解放是拯救的另一种说法，即在今天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把人的得救从生活中表现出来。

解放神学强调实践，即思考和行动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它还特别肯定穷人作为“上帝儿女”的地位，并站在穷人一边。解放神学提出“解放的灵性”的观点，认为“解放的灵性”是在对耶稣的忠信和为穷人而献身这两者间辩证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基督教信仰，但在某些方面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对人类社会的阶级分析，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等。

解放神学主张联系现实处境和实践重新读经解经。解放神学还认为，基督表现了创造与拯救的联系，基督的拯救体现于人类历史中的解放，认识基督就是以行动跟随基督。

作为一种基督教神学思潮，解放神学的宗旨是主张基督教应争取使被压迫、被剥削而处于“非人”的贫困中的人们，获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解放。解放神学是把宗教信仰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的神学思想，其基本点是从社会现实而不是单纯从宗教教义出发，来探讨拯救穷人与人类解放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传播福音的使命与变革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解放神学的这些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解放神学毕竟是一种以宗教信仰原则为指导的改良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局限性。

70年代，在解放神学影响下，拉美不少国家出现了激进的基督教运动和组织，如70年代初智利的基督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墨西哥的人民教士运动，阿根廷的第三世界教士运动等。在尼加拉瓜，激进的神职人员直接参与推翻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斗争，1979年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后，在新政府中有三名神父担任了部长（外交、文化部长和全国扫盲运动委员会主任）。此外，在拉美解放神学的影响和鼓励下，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了亚非的本色化神学（民众神学）、北美的黑人神学、妇女神学，菲律宾的斗争神学等。

七、普埃布拉会议

罗马教廷对麦德林会议后拉美天主教教会内部分化的加剧和开明派教会人士的激进倾向日益感到不安，认为解放神学向左走得太远，必须把拉美教会拉回传统路线。另一方面，拉美教会内的保守势力也重组力量。不少拉美军人政权加强对国内政治活动的控制，加紧迫害教会中的激进派人士。

在激进派教会与统治集团、罗马教廷和保守派教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1979年1月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市举行了第三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即普埃布拉会议。在保守派的操纵下，与会的356名代表中，有一半以上是由梵蒂冈暗中指定的保守派人物，不少著名的激进派神职人员和神学家被排除在与会者之外。1978年新上任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亲临会议，为会议定下了保守色彩的基调。他在1979年1月28日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文告中，明确号召摈弃麦德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全面否定解放神学，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坚决反对教会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认为“教会不必在人类解放事业中进行合作”，要求教徒首先实现精神上的改变，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变革。

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保守派在普埃布拉会议上全面修改了麦德林会议的路线。会议通过的文件对军人统治和社会贫富悬殊等不合理现象只是作了轻描淡写的批评。文件不号召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彻底改革，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激进行动，强调要拯救灵魂、恢复信仰和传播福音，回到原来传统的保守路线上去。在组织上，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分别当选为拉丁美洲主教理事会的正、副主席。普埃布拉会议标志着拉美天主教会又重新回到了保守的立场。当然，普埃布拉会议只是激进派和保守派斗争的一个回合，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

八、斗争在继续

普埃布拉会议后，拉美天主教会的激进派并没有沉默。他们继续进行积极的活动和斗争。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因强烈谴责本国军人—文人执政委员会的镇压政策，于1980年3月24日惨遭杀害。智利枢机主教劳尔·席尔瓦·恩里克斯不断揭露本国军政府的政治迫害，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尼加拉瓜神父米格尔·德斯科托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直接参加反对索摩查独裁政府的武装斗争，在革命胜利后长期分别担任外长和文化部长职务。80年代，不少天主教神职人员参加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的游击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面对拉美解放神学的蓬勃发展，罗马教廷先后于1984年和1986年发表了两个谕旨，即《关于解放神学的若干方面的谕旨》和《基督教自由和解放的谕旨》。这两个谕旨均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同意由信理部红衣主教拉津格尔签署。第一份《谕旨》谴责解放神学“掩盖或曲解了基督教的原则”，“以不适当的方式搬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念”，从而造成了“离经叛道的现象”。《谕旨》攻击“阶级斗争是一种神话，它使改革变得缓慢，使贫穷和不公正更加严重”。第二份《谕旨》基本内容与第一份《谕旨》类似，强调拯救应该是“整体性的”，即包括整个人类；要关心穷人，神学家应按教会本身的经验来解释信仰；基层教会应与普世教会保持一致；神职人员不要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和组织建设……

罗马教廷对解放神学的批评绝非仅仅是上述两份《谕旨》。约翰-保罗二世本人亦直接参与了对解放神学的干涉，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他对解放神学的斥责。在他多次访问拉美国家时，他警告天主教会不要宣扬暴力和马克思主义，不要参加政党活动。在他的批准下，不少解放神学家及其同情者被召到罗马进行质询，其结果有的被免职，有的被革除教籍。然而，从长远看，拉美罗马天主教会内保守派与激进派之争，仍将长期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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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族一体化

一、拉丁美洲的民族构成

拉丁美洲现代居民的民族和种族构成极其复杂。这与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特点相关。拉丁美洲是世界人种的博物馆，这里居住着人类所有三大种族即蒙古人种（土著印第安居民）、欧罗巴人种（欧洲移民及其后裔）、赤道人种即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从非洲运来的黑奴的后裔）。这些种族成分的比例和混合程度在拉丁美洲各国不尽相同。

印第安人是美洲原来的主人，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从16世纪起，美洲印第安人遭到欧洲殖民者的残酷屠杀，在有些地区（如在加勒比诸岛）被消灭殆尽。一部分被驱逐到山区和热带丛林，有的至今仍过着原始部落生活；另一部分则沦为苦工、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目前印第安人占人口半数左右的国家有玻利维亚（50.51％）、危地马拉（48.02％），占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还有秘鲁（38.40％）、厄瓜多尔（24.8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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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短缺，从16世纪初期起，黑人从非洲大量输入拉丁美洲。目前拉丁美洲国家中，黑人占人口80％以上的有格林纳达、海地、牙买加、巴哈马和巴巴多斯等。黑人绝对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巴西，有一千多万。

白人是欧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后裔。19世纪以后，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俄国等也陆续移民到拉丁美洲。目前拉丁美洲国家中，以白人为主的国家有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等。巴西白人占人口的一半左右，约5000多万。

混血种人是现代拉丁美洲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欧洲殖民者到达拉丁美洲后不久，人数相对少的殖民者就开始同印第安人混合。几个世纪以来，各个不同种族在血缘上的混杂、交融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往往很难辨别不少拉美人究竟是哪一个血统的后裔。混血种人可分为印欧混血的梅斯蒂索人、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和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桑博人。梅斯蒂索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有墨西哥、巴拉圭、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穆拉托多集中在巴西、西印度群岛和苏里南等。

华侨和华裔在拉美分布很广。从16世纪起，中国商人和工匠开始移居墨西哥、秘鲁等国，19世纪大批“契约华工”移入秘鲁、古巴、巴拿马和西印度群岛。目前，在拉美的华侨和华裔约有二十余万，主要集中在巴西、秘鲁、巴拿马、阿根廷、苏里南、圭亚那和牙买加等。

在拉美，还有近百万日本移民及其后裔，主要居住在巴西。印度移民及其后裔近百万，主要集中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和苏里南。韩国移民及其后裔数万人，主要在巴西、阿根廷。在苏里南还有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近十万。此外，在拉美有八九十万犹太人。总之，几乎世界所有人种的居民，各种文化传统都在拉美汇合。正因为如此，人们称拉美是“世界人种的大熔炉”。

1996年拉美地区共有人口4.6亿，其中混血种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白人约占35％，印第安人约占8％，黑人占7％，其他人不到1％。

二、拉美印第安人现状

目前拉美有多少印第安人？由于对印第安人判断的标准不同和材料来源不同，统计数字出入很大。据美洲印第安研究所所长何塞·马托斯·马尔估计，约2740～3740万人。
 
[2]

 据秘鲁《拉多克》杂志估计，约489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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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玛雅基切人）运动活动家里戈贝尔塔·门楚估计，约6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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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印第安美洲》季刊1993年10～12月号估计，3322.04万人。另据总部设在墨西哥的拉美和加勒比印第安民族发展基金会主席鲁道夫·斯塔维哈津估计，拉美共有400个印第安民族，共4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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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美洲的乌拉圭和一些加勒比地区的岛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有印第安人。因此，印第安人问题不仅是拉美主要的民族问题之一，而且也是拉美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殖民时期，印第安民族与欧洲异民族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民族关系，印第安民族问题是反抗异民族压迫与剥削的阶级斗争问题。在共和国时期，一方面是印第安民族被压迫、被剥削、受奴役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种族、民族与文化的同化融合现象，越来越普遍。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于拉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印第安人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也日益增多。面对民族发展中的巨大差异和种族歧视与民族不平等现象，许多印第安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有了显著提高。

目前拉美印第安人大致处在以下几种社会经济状况中：

第一种，相当多的印第安农民是印第安公社社员。他们耕种着公社的土地或自己的土地，在当地市场上出售部分产品，其中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或矿业。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属于公社集体所有的，社员只有使用权；但实际上，许多公社已将土地分给社员，而且允许其子女继承所分得的土地。拉美印第安公社主要分布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在墨西哥称为村社eji do）等国。在秘、玻、厄3国共约有1万多个印第安公社，大部分印第安人居住在公社中。仅在秘鲁就有6029个公社，约有800多万印第安人。秘鲁的印第安公社共控制全国60％的耕地，占从事农牧业经济自立人口的21％，占全国农户总数的50％以上。印第安公社仍基本上保持其民族的各种特征，它们受本国宪法及有关法律的保障。公社社员在种族、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是一视同仁的。他们特别强调互助，具有一个定型的民主管理制度，拥有决定公社生活和利益的巨大权力。

第二种，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如哥伦比亚的瓜姆比亚诺人，现约有1.6万人，居留在西南部考卡省的一个保留地（resguardo）内。再如智利的马普切人居住在政府专门为他们建立的归化地（reducción）里。这些保留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一般都设在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同外界联系不多。

第三种，从事采集等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狩猎的半定居或定居的印第安人，主要在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流域、墨西哥东北部、火地岛等地区和热带丛林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至今仍处在氏族社会解体阶段。近些年来，亚马孙地区涌入不少垦殖者和淘金者，使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占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存受到威胁。

第四种，在大庄园、种植园、农场、牧场当长工或短工的印第安人。50、60年代，拉美不少国家实行了土改，原在封建、半封建大庄园替庄园主干活的印第安农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契约或债务的束缚，成为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种植园、农场、牧场的农村工资劳动者。

第五种，小农，包括小土地所有者、占耕农和土改受益户。这些印第安农民，往往一面靠家庭自有劳力在小块土地上谋生，一面在农忙季节外出打短工，往往是亦农亦工。拉美一些国家如秘鲁等国在土改后成立官办的合作社，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名义上属全体社员所有，实际上社员必须按期交纳本息，才能耕种土地和使用其他生产资料。

第六种，流入大中城市的印第安人。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拉美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经济日益恶化，大批被贫困所迫的印第安人，纷纷涌入城市谋生。印第安人进城后，男性大多从事建筑工、石油工、矿工、搬运工、小商贩，也有的当警察或当兵，女性大多当女佣、保姆、小商贩，也有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由于不少印第安人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的贫民窟和棚户区，成为城市边缘居民（marginados）的重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流入城市的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当然也有少数印第安人收入比较高，有的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的进入政界，当议员、部长，个别的如玻利维亚艾马拉人桑切斯·德·洛萨达还当上了总统（1993年8月6日就任，1997年卸任），也有的发财致富成为资本家。流入城市的印第安人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三、拉美国家对印第安民族的政策

拉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便以哥伦比亚（包括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4国）共和国总统和秘鲁（包括今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和国最高执政官名义，颁布了《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法令》和《关于给印第安人分配土地的法令》（1825年7月4日），正式承认印第安人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明确规定，每个印第安人都有享有土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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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几十年内，拉美各国土生白人地主大量兼并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使印第安人成为依附于大庄园主的债务农。19世纪中期，拉美一些国家还承认或授予教会有干预印第安人事务的权利。如阿根廷1853年宪法规定，“政府应该同印第安人保持和平的关系，尽可能使他们皈依天主教”，1890年颁布的哥伦比亚一项有关热带丛林印第安人的法律规定“，共和国的一般立法对印第安人不适用……政府将根据宗教当局的意见，确定这些印第安人的统治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不少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政府不得不重新确定它们同印第安人的关系。1895年尼加拉瓜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将印第安人“置于共和国保护之下”。1897年厄瓜多尔宪法规定，国家必须“捍卫和保护印第安人”。

然而直至20世纪前半期，拉美不少国家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还把印第安人视做“未成年的孩子”。1916年巴西民法将印第安人视做“不承担责任的孤儿”，1942年修改后的民法把印第安人视做“年幼者”。1931年智利法律规定，印第安人未经特殊法庭许可不准出售其个人财产，除非他有小学毕业证书。拉美各国认为，印第安人落后，需要教育，需要保护，需要“开化”他们，使他们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

基于上述思想，从20世纪初起，拉美各国政府先后成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局或事务局及类似机构，负责监督有关印第安人法律的执行，如1910年巴西成立了印第安人保护局，后改名为印第安事务总局。1946年阿根廷成立印第安人保护局，1952年巴拿马成立印第安事务局。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些机构分属于社会福利部、内务部或教育部。

拉美一些国家还先后建立了印第安人保留地，阿根廷于1912年，哥伦比亚于1927年，智利于1931年，巴西于1934年，巴拿马于1946年，委内瑞拉于1947年建立了印第安人保留地或归化地。它们在这些地区实施有关印第安人的法律。保留地一般都设在贫瘠的边远地区，是不可转让的，一般免征土地税。在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印第安人数较多的国家，印第安公社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拉美印第安人问题学者又称印第安主义者。他们中多数人并不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主张被统称为印第安主义（indigenismo）。但他们的主张并不是始终一贯的，而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

当代印第安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倡导者是秘鲁阿普拉党创始人和领袖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年）。阿亚认为，“印第安人的存在是我们大陆的显著特征，我们大陆最适合的名称应当是‘印第安美洲’。”阿亚的印第安美洲主义强烈地反映了大陆民族主义思想。其要点是：1.认为拉美没有经历由野蛮到封建，再到资本主义时期的连续发展阶段，它同时并存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形态；2.认为“不能把印第安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垒斗争”，而必须建立“多阶级”的联盟；3.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主要敌人，在外部是帝国主义，在内部是半封建的地主寡头；4.认为印第安美洲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5.主张建立印第安美洲国家联盟，组织一个强大的拉美反帝运动，提倡“大陆性民族主义”。

秘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印第安问题专家马里亚特吉（1895～1930年）在1928年发表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一书中的《印第安问题》一文中，首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了印第安人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和阶级压迫问题。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与土地问题是一个问题。对拉美特别对秘鲁来说，土地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不消灭大庄园制就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也就不可能消灭压在印第安民族头上的奴役制。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只能靠解决社会问题来解决，应该由印第安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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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印第安人的翻身解放与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在秘鲁和拉美树立了第一个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印第安人问题的范例。

20年代墨西哥人类学家曼努埃尔·加米奥在他撰写的《建设祖国》、《迈向一个新的墨西哥》和《关于印第安人问题的几点看法》等著作中，率先提出了民族一体化理论的一些基本思想。他分析了墨西哥1910～1917年资产阶级革命与墨西哥社会实际的矛盾，认为只有一体化才是印第安人的出路和墨西哥的前途。

但是，在1940年以前，拉美大多数印第安问题学者受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主张把印第安人纳入社会中去，其实质是要同化他们。当时，拉美各国对印第安民族主要采取同化（asimilación）或“并入”（incorporación）政策。如在墨西哥，当时对印第安人实行限制政策，强迫他们学习西班牙语，不准在学校里教印第安语，甚至不准他们穿印第安民族服装，吃印第安人爱吃的食品，迫使他们融进城市文化，穿“文明人”的衣服，吃“文明人”的饭菜等。

1940年在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年）倡议下，在墨西哥帕斯夸罗市召开了第一届美洲印第安人问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一项声明，谴责了对印第安人使用的形形色色的毁灭方法和同化政策：“没有什么破坏的方法不用来打击他们（印第安人），而他们与这一切破坏的方法也都进行了对抗；法律上的人权剥夺，行政的人权剥夺，军事的杀戮，奴役，大授地制，强迫劳动，劳役偿债，没收差不多所有的土地，强迫离散，强迫集体移民，强迫改变信仰，宗教迫害……侮辱性的宣传，灭绝人口以铲除土人的领导权和传统，收买领导权，利用开垦权来控制叛卖政府。印第安人的集团生活，印第安人的社会——耐过了所有这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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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要求尊重印第安人的传统组织形式，建议美洲各国政府制定保护印第安人法，要求将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鼓励印第安人发展民族艺术，维护印第安人文化，承认印第安语言，明确向美洲各国政府建议对印第安人实行一体化（integración）政策。这次大会的不足之处是依然重复对印第安人进行保护的家长主义传统政策。尽管这样，这次大会仍然标志着拉美各国对印第安民族政策的重大转折。

从1940年至8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对印第安人基本上奉行一体化政策。1948年根据帕斯夸罗会议的决议，在墨西哥城成立了美洲印第安研究所。随后，在拉美一些国家，也先后成立了各国的印第安研究机构。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为本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采纳。

例如，1948年成立的墨西哥全国印第安研究所前所长贡萨洛·阿吉雷·贝尔特兰在50年代发表《涵化》（aculturación）一书，对加米奥的民族一体化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墨西哥建立起一体化理论的基本体系并成为墨西哥政府制定印第安人政策的依据。

墨西哥民族一体化政策是基于以下认识而形成的，即墨西哥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社会，一方是先进的白人及混血种人，另一方是落后的印第安人。墨西哥要想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必须使印第安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教育诸方面与全国协调一致地发展。因此，一体化政策的重点首先是要打破印第安公社与世隔绝及相互隔绝的状态，把印第安人推向全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墨西哥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印第安人，使他们成为生产经营者，从而使他们与整个社会相联系和结合。

贝尔特兰在谈到民族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时明确提出“：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在全国所有民族——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中反复宣传祖国感情，以取得相互理解和确立密切关系，使建造包括所有墨西哥人在内的一体化国民的思想收到实效”，“为了理解印第安政策的核心，我们首先想说明这一政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要求生活在国家领土上的不同民族形成为一个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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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官方和部分学术界人士认为，墨西哥是一个种族与移民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这些不同的成分，称为“民族”（Gruposétnicos）。而所有这些不同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墨西哥这一统一国民（Nación）。每一个墨西哥公民，既有自己的民族身分，同时又都是墨西哥的“国民”。

所谓一体化政策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印第安人无产阶级化、引进市场机制、移民、“农民化”）、文化（“涵化”、西班牙语化）、政治（参加非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接受非印第安人的政治统治）、文明（同西方文明相结合、印第安社会“现代化”，引进西方发展和消费模式）、国民（寻求国民一致性，即“墨西哥化”、“秘鲁化”等）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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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的来看，推行民族一体化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计划，缩短拉美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距离，通过在全国所有民族群体，包括在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中间反复强调祖国（“国民”）的感情，树立一种能够团结本国人民的统一民族的思想意识。

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讨论了印第安民族的一体化问题。接着，在安第斯各国也召开了一系列类似的会议，基本上确定了一体化理论所含的内容和目标，提出要进行土地改革，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发展教育、医药卫生、推广科学技术、修筑公路等，将印第安人并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60年代，美洲开发银行曾拨款2000万美元，支持秘鲁政府推行“印第安民族一体化计划”。50年代至60年代，联合国制定“安第斯行动纲领”在安第斯各国印第安人集中的地区全面贯彻。

为执行一体化政策，墨西哥全国印第安研究所在墨西哥印第安民族居住地区建立了印第安协调中心，到1978年建立了84个。墨西哥政府通过不断增加对该研究所的财政拨款，增加对印第安人的财政支持，用于兴办学校、改善住房、提供医疗保健、技术培训、改良农作物品种和育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还在印第安人中间推广双语教育。

应该说，拉美国家奉行的一体化政策比起过去的“同化”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一体化政策以承认多元化为基础，提倡不同民族间的接近，符合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体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第安人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但是，一体化理论和政策也有不少不足方面，如对印第安人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把印第安人视为一体化的被动接受者，把印第安人看成是下等人，贬低印第安文化、习俗和传统，企图用白人的文化来改变印第安文化等。因此，一些比较进步的印第安问题学者认为，这种一体化主张实际上是要导致印第安民族的消亡。

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体化实践向纵深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对一体化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日益增多。拉美印第安问题学者又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以弥补一体化理论即一体化印第安主义的不足。主要有：

参与印第安主义：最早是由萨洛蒙·纳赫马特等人在1977年出版的《关于印第安主义的七篇论文》一书中提出的。它主张承认和接受本国社会种族多元化的合法性，承认本国存在多种种族和多种文化，主张不是要制定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而是要让印第安人参与一起来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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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印第安主义：最早是由吉列尔莫·邦菲尔在1970～1981年间提出的，其代表作是《乌托邦和革命》。他主张印第安人应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本国、本地区和美洲范围内独立寻找摆脱目前所处绝境的出路，应该把印第安人自身发展的命运交给他们自己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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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菲尔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一些国家的采纳。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期间，曾在1987年9月通过了在大西洋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在印第安人集中的地区建立自治政府和议会的法律。拉美国家一些印第安运动和组织也以自治印第安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种族发展主义（etnodesarrollo）：是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拉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声明所提出的，其主要观点是：印第安种族是一个政治行政实体，它有权也有能力对自己所在地区进行自主和自治的管理，决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应该通过加强印第安不同文化社会的自主能力来扩大和巩固其文化范围，建立自己公平的权力机构。种族发展主义强调由印第安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13]



上述几种主张已被拉美多数印第安问题学者所接受。1985年10～11月召开的第9届美洲印第安人问题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印第安行动五年计划》，要求拉美各国政府抛弃对印第安人的一体化原则，承认拉美各国社会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特点，促进印第安公社的自主发展，要根据印第安人的价值、目标和愿望，制定一项尊重印第安人自主发展的政策。1989年在阿根廷圣马丁召开的第10届代表大会，强调印第安文化对印第安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各国政府尊重印第安民族文化。大会还呼吁有关方面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亚马孙地区和其他印第安人地区的生态环境。

90年代以来，随着公路网的建立，无线电、电视通讯的扩大，工业化的发展和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印第安人传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已有所改变。他们中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然而，总的说来，在拉美社会结构中，印第安人处于最底层。他们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种族方面，仍继续受到压抑和歧视；他们大部分人生活贫困，营养不足，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他们常常受到公开或隐蔽的要消灭他们或强迫他们同化或一体化的威胁。在不少拉美国家，大多数印第安人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缺乏保障。为维护民族权益，拉美一些国家的印第安人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1994年年初，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同年6月，厄瓜多尔印第安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有损于印第安农民利益的新农业法。近几年，拉美印第安人越来越积极、大胆地要求在政治上获得同样的公民权利，要求充分分享现代社会的好处。他们强调自己的文化根基，希望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社会；要求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同时强调自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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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纵览上列各编所述，拉丁美洲文明呈现出两大特征：多源性和多元化。“自史前时代起，新大陆就是种族与民族的汇合中心。”
 
[1]

 其种族和民族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还有大洋洲。各种族和民族均将其自身的文明带至拉丁美洲，在新的环境里相互汇合、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明。我们称这种文明为“梅斯蒂索文明”。“梅斯蒂索”（m estizo）一词在西班牙、葡萄牙语中意为“混血的”、“杂交的”。梅斯蒂索文明体现在文明的载体——拉丁美洲人、物质生产及其生产方式、精神产品及其表现形式诸方面。梅斯蒂索文明不同于亚洲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又不失亚洲文明、欧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印痕，丰富多彩，异彩纷呈。

拉丁美洲文明的多源性和多元化特征又决定了它的另外两大特性：开放性和独创性。拉丁美洲文明极少保守性和排他性，善于引进其他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极大的亲和力；然而，它又绝非是生吞活剥，而是吸收、消化，变为己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拉丁美洲型的新成果，表现出了极强的融合力。开源和创新并举是拉丁美洲文明兴盛发展之根本。在这世纪之交，展望21世纪拉丁美洲文明的发展，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1]
 〔法〕保罗·里维特，前引书，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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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vo，Carlos 卡尔沃

Cāmara，Hélder Pessõa 卡马拉

Campo，Estanislao del 坎波

Cantela，Félix 坎德拉

Capablanca，Aquiles 卡帕布兰卡

Capac Apu 卡帕克·阿普

Capac Yupanqui 卡帕克·尤潘基

Caparrós，Ernesto 卡帕洛斯

Cardenal，Ernesto 卡德纳尔

Cárdenas，Juan de 卡德纳斯

Cárdenas，Lázaro 卡德纳斯

Cardim，Fernāo 卡尔丁

Cardoso，Fernando Henrique 卡多佐

Carlos Ⅰ 卡洛斯一世

Carolina，Ana 卡罗利娜

Carpentier，Alejo 卡彭铁尔

Carranza，Venustiano 卡朗萨

Carreño，Teresa 卡雷尼奥

Carrillo，Juliaá 卡里略

Carrión，Daniel 卡里翁

Casal，Julián de 卡萨尔

Castilla，Ramón 卡斯蒂利亚

Castro Alves，Antonio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Castro，Fidel 卡斯特罗

Castro，Ricardo 卡斯特罗

Catherine，Prosper 卡特林

Cazals，Felipe 卡萨尔斯

Celine，Louis-Ferdinand 塞利纳

Cell，Steffen 塞尔

Celso，Antonio 塞尔索

Cervantes，Ignacio 塞万提斯

Cervantes Saavedra，Miguel de 塞万提斯

Cezanne，Paul 塞尚

Clausell，Joaquim 克洛泽尔

Clavé，Pelegrín 克拉韦

Clavigero，Francisco Javier 克拉维赫罗

Comte，Augusto 孔德

Conceiçao Veloso，José Mariano de 孔塞尚·维洛索

Constant，Benjamín 康斯坦特

Contreras Torres，Miguel 孔特雷拉斯·托雷斯

Copanema 科帕内马

Cordero，Roque 科尔德罗

Cornejo，Mariano 科尔内霍

Coronel，Rafael 科洛内尔

Correa Martínez，Manuel 科雷亚·马丁内斯

Cortázar，Octavio 科塔萨尔

Cos，Joaquin 科斯

Costa，Claudio Manuel da 科斯塔

Costa，Lucio 科斯塔

Costa Pereira Furtado de Mendoca，Hipólito Joséda 科斯塔·佩雷拉·富尔塔多·德·门多萨

Covarrubias，Francisco Díaz 科瓦鲁维亚斯

Cruz，Juana Inéz de la 克鲁斯

Cruz，Osvaldo 克鲁斯

Cuarón，Alfonso 夸龙

Cuauhtémoc 夸乌特莫克

Cubas，Antonio García 库瓦斯

Cueroy Caicedo，Joséde 奎罗—凯塞多

Cuevas，José 奎瓦斯


Ch


Chagas，Carlos 恰加斯

Chalbaud，Román 查布

Chambi，Manuel 昌比

Chávez，Ponce 查韦斯

Chevalier，Michel 歇瓦利埃

Chimalpopoca 奇马尔波波卡

Chocano，JoséSantos 乔卡诺


D


Dallas，R.C. 达拉斯，R.C.

D'Annunzio，Gabriele 达南遮，加夫列尔

Darío，Rubén 达里奥

Davidowsky，Mario 达维多夫斯基

De Andrade，Juan Bautista 德安德拉德

De la Cerda，Clemente 德拉塞尔达

De la Madrid Hurtado，Miguel 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

De la Torre，Haya 德拉托雷

Debret，Jean-Baptiste 德勃雷

del Valle，JoséCecilio 德尔瓦列

Delano，Jorge 德拉诺

Delgado，José Matías 德尔加多

Demare，Lucas 德马雷

D'Escoto，Miguel 德斯科托

Días，Antōnio Goncalves 迪亚斯

Díaz Mirón，Salvador 迪亚斯·米龙

Díaz，Porfirio 迪亚斯

Díaz，Rolando 迪亚斯

Do Amaral，Tarsila 多阿马拉尔

Dombey，Joseph 东贝

Donoso，José 多诺索

Doria，Alejandro 多里亚

Dormal，Julio 多马尔

Dos Santos，Nelson Pereira 多斯桑托斯

Dos Santos，Theotonio 多斯桑托斯

Downey，Wallace 唐尼

Duarte，Anselmo 杜亚尔特

Dussel，Enrique 杜塞尔


E


Echevarria，Nicolás 埃切瓦里亚

Echeverría，Antonio 埃切维里亚

Echeverría，Esteban 埃切维里亚

Echeverría，Luis 埃切韦里亚

Echeverría，Rodolfo 埃切韦里西，罗多尔夫

Edwards，B. 爱德华兹，B.

Elías，Jorge de 埃利亚斯

Elizondo，Salvador 埃利松多

Elsesser，Carlos 埃尔塞塞尔

Emerico Lōbo de Mesquito，JoséJoaquim 埃梅里科·洛沃·德·梅斯基托

Enciso，Jorge 恩西索

Enríquez，Manuel 恩里克斯

Eppens，Francisco 埃佩斯

Equiara y Eguren，Juan Joséde 埃基亚拉·伊·埃古伦

Equino，Antonio 埃吉诺

Ercilla，Alonso de 埃尔西利亚

Erhard，Ludwig 艾哈德

Espinosa Medrano，Juan de 埃斯皮诺萨·梅德拉诺

Esquivel，Laura 埃斯基韦尔

Eucken，Walter 欧根


F


Fabini，Eduardo 法维尼

Facundo Quiroga，Juan 法昆多·基罗加

Faletto，Enzo 法莱托

Faria，Jesús 法里亚

Farías，Roberto 法里亚斯

Fariñas，Carlos 法利尼亚斯

Faulkner，William 福克纳

Favio，Leonardo 法维尔

Felipe Ⅱ 菲利普二世

Félix，María 费利克斯

Fenelón，Moacyr 费纳隆

Fernandes Brandāo，Ambrosio 费尔南德斯·布朗丹

Fernández Emilio（el Indio）“印第安人”费尔南德斯

Fernández，Gabriel 费尔南德斯

Fernández，Violante，Marcela 费尔南德斯·比尔兰特

Fernando Ⅶ 费尔南多七世

Ferreira，José Agustin 费雷拉

Fierro，Martín 菲耶罗

Figari，Pedro 菲加利

Figueroa，Gabriel 菲格罗亚

Figueroa，Luis 菲格罗亚

Finley，Carlos Juan 芬莱

Flores，Gabriel 弗洛雷斯

Flores，Juan José 弗洛雷斯

Fonseca，Carlos 丰塞卡

Foster，William Z. 福斯特

Francia，Aldo 弗朗西亚，阿尔多

Francia，José Gaspar Rodríguez de 弗朗西亚

Frei，Eduardo 弗雷

Freire，Paulo 弗莱雷，保罗

Freire，Ricardo Jaimes 弗雷雷

Friedman，Milton 弗里德曼

Frondizi，Arturo 弗朗迪西

Fuentes，Carlos 富恩特斯

Fuentes，Fernando de 富恩特斯

Furtado，Celso 富尔塔多


G


Galeano，Eduardo 加莱亚诺

Galindo，Alejandro 加林多

Galindo，Manuel 加林多

Gallegos，Rómulo 加列戈斯

Gallo，Mario 加洛

Gama，JoséBasilio de 加马

Gamboa，Federico 甘博亚

Gamio，Manuel 加米奥

Gana，Alberto Blest 加纳

Garatti，Vittorio 加拉蒂

Garcia，Federico 加西亚

Garcia，Sara 加西亚

García Agraz，Carlos 加西亚·阿格拉斯

García Espinosa，Julio 加西亚·埃斯皮诺萨

García Márquez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rcía Sarmiento，Félix Rubén 加西亚·萨米恩托（达里奥的原名）

Gardel，Carlos 加德尔

Gesel，Ernesto 盖泽尔

Getino，Octavio 赫蒂诺

Ginastera，Alberto 希纳斯特拉

Giorgi，Bruno 希奥尔希

Giral，Sergio 希拉尔

Gironella，Alfredo 希罗内拉

Gómez，Delgado 戈麦斯

Gómez，Manuel Octavio 戈麦斯

Gómez，Máximo 戈麦斯

Gómez，Octavio 戈麦斯

Gómez，Rubén 加梅斯

Gómez，Sara 戈麦斯

González，Juan Francisco 贡萨莱斯

González Martinez，Enrique 贡萨莱斯·马丁内斯

González Prada，Manuel 贡萨莱斯·普拉达

González Videla，Gabriel 贡萨莱斯·魏地拉

Gorostiza，Manuel Eduardo de 戈罗斯蒂萨

Gris，Juan 格里斯

Grove Vallejo，Marmaduke 格罗维

Guerra，Ruy 格拉

Guigne，J.de 吉涅

Guillén，Nicolás 纪廉

Guiraldes，Ricardo 吉拉尔德斯

Guizar，Tito 吉扎尔


H


Henríquez，Raúl Silva 恩里克斯

Heredia，José María 埃雷迪亚

Hernández，Francisco 埃尔南德斯

Hernández，José 埃尔南德斯

Hernández，José Gregorio 埃尔南德斯

Herrera y Reissig，Julio 埃雷拉-雷西格

Hidalgo，Miguel 伊达尔戈

Hirszman，León 伊尔茨曼

Holmberg，Eduardo Ladislao 霍姆伯格

Horatius 贺拉斯

Hostos，Eugenio María 奥斯托斯

Hovell，Mateo 霍维尔

Huascar 瓦斯卡尔

Huaynac Capac 瓦伊纳克·卡帕克

Huerta，Victoriano 韦尔塔

Huitzilihuitl 威齐利威特尔

Humberto，Allende Pedro 温贝托

Humboldt，Alexander von 洪堡


I


Icaza，Jorge 伊萨卡

Inca Roca 印卡·罗加

Infante，Pedro 因方特

Ingenieros，José 因赫涅罗斯

Isaac，Alberto 伊萨克

Isaacs，Jorge 伊萨克斯

Iturbide，Agustín de 伊图尔维德

Ixtlilxochitl，Fernando de Alba 伊斯特利尔霍奇特尔

Izcoatl 伊斯科阿特尔


J


Jagan，Cheddi 贾根

Jesús，Felipe de 赫苏斯

Jiménez，Marcos Pérez 希门尼斯

Joskowicz，Alfredo 霍斯柯维茨

Juan ⅩⅩⅢ（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Juan Pablo Ⅱ（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K


Kagel，Mauricio 卡格尔

Kim，Rufus 金

Klaproth，H.J. 克拉卜洛特

Klee，Paul 克利

Knight，Frank H. 奈特

Kohon，David 科恩

Krieger，Edino 克里埃格

Krupskaya 克鲁普斯卡娅

Kubitschek，Juscelino 库比契克


L


Lagarrigue，Juan Enrique 拉加里格

Lam，Wilfredo 拉姆

Lamennais，FelicitéRobert de 拉梅内

Landa，Diego de 兰达

Landesio，Eugenio 兰德西奥

Landivar，Rafael 兰迪法尔

Larrazabal，Felipe 拉腊萨瓦尔

Laso，Francisco 拉索

Lastarria Santander，José Victorino 拉斯塔里亚

Lavista，Mario 拉维斯塔

Le Corbussier 勒·柯布西耶

Lebreton，Joachim 勒布雷东

Leduc，Paul 莱杜克

Leguía，Augusto Bernandino 莱基亚

León，Tomás 莱昂

León y Gama，Antonio 莱昂·伊·加马

Letelier，Alfonso 莱特列尔

Letelier，Valentín 莱特列尔

Limantour，JoséYves 利曼托尔

Linch，Benito 林奇

Lipchitz，Jacques 利普希茨

Lisboa，Antǒnio Francisco 利斯博阿

Littin，Miguel 利廷

Lizardi，Jose Joaquin Fernández de 利萨尔迪

Lombardi，Francisco 隆巴尔迪

López，Carlos Antonio 洛佩斯，卡洛斯·安东尼奥

López，Francisco Solano 洛佩斯，弗朗西斯科·索拉诺

López y Fuentes，Gregorio 洛佩斯—富恩特斯

Lozano，Jorge Tadeo 洛萨诺

Lucretius 卢克莱修

Lugones，Leopoldo 卢贡内斯

Lumiere，Louis 卢米埃尔


LI


Lloque Yupanqui 利奥克·尤潘基

Llosa，Vargas 略萨


M


Macedo，Pablo 马塞多

Maceo，Antonio 马塞奥

Machado，Gerardo 马查多

Macias，Demetrio 马西亚斯

Macotela，Fernando 马科特拉

Magalhāes，Gonsalves de 马加良埃斯

Magalhāes da Gandavo，Pero 马加良埃斯·达·甘达沃

Magdaleno，Mauricio 马格达莱诺

Maia，JoséJoaquim da 马亚

Manco Capac 曼科·卡帕克

MaNeill，H. 马内尔

Mariátegui，JoséCarlos 马里亚特吉

Marini，Rui 马里尼

Moreno，Mario（Cantinflas）莫雷诺（绰号坎丁弗拉斯）

Marmol，José 马莫尔

Márquez，Pompeyo 马尔克斯，庞佩约

Marti，José 马蒂

Martinez，Eduardo 马丁内斯

Matos，Gregorio de 马托斯

Matta，Roberto 马塔

Mauro，Humberto 毛罗

Maximilian Joseph，Ferdinand 马克西米利安

Maxtla 马斯特拉

Mayolo，Carlos 马约洛

Mayta Capac 马伊塔·卡帕克

Meano，Víctor 梅亚诺

Medina，Pedro de 梅迪纳

Méndez，Sergio 门德斯

Mendoza，Antonio Ruiz de 门多萨

Menem，Carlos Saúl 梅内姆

Menéndez Pidal，Ramón 梅嫩德斯

Menzu，Rigoberto 门楚

Mérida，Carlos 梅里达

Mertz，Henrieth 默茨

Mexi-Chalchiuhtlatonac 梅西-查尔丘特拉托纳克

Miguez，Leopoldo 米格斯

Miranda，Carmen 米兰达

Miranda，Francisco de 米兰达

Mistral，Frederic 米斯特拉尔

Mistral，Gabriela 米斯特拉尔

Mocino，JoséMariano 莫西诺

Molina，Alonso de 莫利纳

Moncada，José María 蒙卡达

Montenegro，Roberto 蒙特内格罗

Montigney，Grandjean de 蒙蒂尼

Montt Torres，Manuel 蒙特·托雷斯

Monvoisin，Quinsac 蒙瓦赞

Mora，José María Luis 莫拉

Mora Catlett，Juan 莫拉

Moral，Enrique del 莫拉尔

Morel，Carlos 莫雷尔

Morelos y Pavón，José María 莫雷洛斯

Moreno，Antonio 莫雷诺

Moreno，Francisco de Paula 莫雷诺

Motecuhzoma Ilhuicanima 莫特库佐马·伊尔威卡尼马

Motecuhzoma Xocoyotzin 莫特库佐马·霍科约津

Mujica，Francisco 穆希加

Munguía，Clemente Jesús 蒙吉亚

Muñiz，Justino Sabala 穆尼斯

Muñoz，Rafael Felipe 穆尼奥斯

Murrillo，Gerardo 穆里略

Murúa，Lautaro 穆鲁亚

Mutis，JoséCelestino Bruno 穆蒂斯


N


Nariño，Antonio 纳里尼奥

Navarro，Carlos 纳瓦罗

Negrete，Jorge 内格雷特

Negri，Rosa 内格里

Neruda，Pablo 聂鲁达

Nervo，Amado 内尔沃

Niemeyer，Oscar 尼迈耶

Nietzsche 尼采

Nobre，Carlos 诺夫雷

Nobrega，Manoel da 诺布莱加

Novaro，María 诺瓦洛

Noyola，Juan 诺约拉

Nunes García，José Mauricio 努内斯·加西亚


O


Obregón，Alejandro 奥夫雷贡

Obregón，Alvaro 奥夫雷贡

O'Gorman，Juan 奥戈尔曼

O'Higgins，Bernardo 奥希金斯

Oliveira，Willi Correa de 奥利维拉

Olivera，Héctor 奥利韦拉

Olmedo，José Joaquin 奥尔梅多

Oña，Pedro de 奥尼亚

Onetti，Juan Carlos 奥内蒂

Orbón，Julián 奥尔博恩

Orozco，José Clemente 奥罗斯科

Ortega Saavedra，Daniel 奥尔特加

Oscar Ruiz，Macedonio 奥斯卡尔·路易斯

Ospina，Luis 奥斯皮纳

Oswald，Enrique 奥斯瓦尔德

Otero，Alejandro 奥特罗

Oviedo，Gonzalo Fernández de 奥维埃多


P


Pachacuti Inca 帕查库蒂·印卡

Palma，Ricardo 帕尔马

Pani，Mario 帕尼

Pardo，Felipe 帕尔多

Paso，Fernando del 帕索

Patterson，D. 帕特森

Paulo Ⅵ（教皇）保罗六世

Payró，Roberto 派罗

Paz，Juan Carlos 帕斯

Paz，Octavio 帕斯

Pedro Ⅰ 佩德罗一世

Pena，Luis Carlos Martíns 佩纳

Peón，Ramón 佩翁

Peralta，Angela 佩拉尔塔

Pereira，Nuno Max 佩雷拉

Pérez，Manuel 佩雷斯

Perón，Juan Domingo 庇隆

Petkoff，Teodoro 佩特科夫

Pettoruti，Emilio 佩托鲁蒂

Picasso，Pablo 毕加索

Picón-Salas，Mariano 皮孔—萨拉斯

Pineda，Rosenda 皮内达

Pineyro，Marcelo 皮涅罗

Pinochet，Augusto 皮诺切特

Pinto，Aníbal 平托

Pinto Díaz，Francisco Antonio 平托·迪亚斯

Pironio，Eduardo 皮罗尼奥

Ponce，Aníbal 庞塞

Ponce，Manuel 庞塞

Ponce de León，José María 庞塞·德·莱昂

Porro，Ricardo 波罗

Portales，Diego 波塔莱斯

Portillo，López 波蒂略，洛佩斯

Portillo，Margarita 波蒂略，玛加丽塔

Portinari，Cândido 波蒂纳里

Posada，José Guadalupe 波萨达

Posadas，Juan 波萨达斯

Prebisch，Raúl 普雷维什

Puenzo，Luis 普恩索

Puerredón，Prilidiano 普埃雷东

Puig，Manuel 普伊格

Pujol，Luisa 普霍尔


Q


Quesada，Enrique Díaz 克萨达

Quesada，Gonzalo de 克萨达（即昂沙路记沙礼）

Quijano，Aníbal 基哈诺


R


Ramirez，Sergio 拉米雷斯

Ramírez Vázquez，Pedro 拉米雷斯·巴斯克斯

Ratzinger，Joseph 拉津格尔

Rebolledo，Corlos 雷沃列多

Retes，Gabriel 雷特斯

Reverón，Armando 雷韦龙

Reyes Basualto，Neftali Ricardo 雷耶斯·巴苏阿托（聂鲁达原名）

Río，Dolores 里奥，多洛雷斯（旧译陶乐赛）

Ripstein，Arturo 里普斯坦

Risquez，Diego 里斯克斯

Rivadavia，Bernardino 里瓦达维亚

Rivas，Martín 里瓦斯

Rivera，Diego 里维拉

Rivera，José Eustasuio 里维拉

Rocha，Glauder 罗查

Rockeffeller，John 洛克菲勒，约翰

Rockeffeller，Nelson 洛克菲勒，内尔逊

Rodó，José Enrique 罗多

Rodríguez，Simón 罗德里格斯

Rodríguez de Mendoza，Toribio 罗德里格斯·德·门多萨

Rojas，Orlando 罗哈斯

Roldán，Amadeo 罗尔丹

Romañach，Mario 罗马尼亚奇

Romero，Oscar Arnulfo 罗梅罗

Rosa Pita，Sebastián de 罗莎·皮塔

Rosas，Enrique 罗萨斯

Rosas，Juan Manuel de 罗萨斯

Rosas，Pedro 罗萨斯，佩德罗

Rubio，Romero 鲁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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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牲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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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对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文明日益关注。尤其是政治学界和舆论界对于伊斯兰文明表现出强烈而浓厚的兴趣。这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同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一致的。因此，一位世界著名的政治人物把伊斯兰文明称为现实国际舞台上的“举足轻重的文明”。

伊斯兰教同佛教、基督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7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这一事件揭开了阿拉伯历史的新篇章。历史学家认为，此前的阿拉伯处于“贾黑里亚”即蒙昧时期。不久，伊斯兰风暴便席卷了西亚、北非、中亚、西南欧等广大地区。从此，伊斯兰教具有了世界性品格，成为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共同信仰。在那个西方学者称之为“萨拉森帝国”的穆斯林王朝里，同一性的标志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内涵是广博而丰富的。“伊斯兰”并不专指一种宗教意识、信仰体系。它同时又指称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甚至时代特性。而凛然贯通于穆斯林生活所有领域并成为其“脊梁”的，是所谓的“伊斯兰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在吸纳原有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百年翻译运动”，使得希腊古代典籍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指路明灯。它在科技方面的成就同样是人类文明遗产中宝贵的财富。例如在医学方面，直至19世纪欧洲的专科院校仍用其著述作为经典教材。阿拉伯语，当它成为《古兰经》的语言后，便迅速地向世界各地传播，成为最活跃、最富生命力、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之一。“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期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能眼光看得还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
 
[1]

 。“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做出慷慨贡献的人们”
 
[2]

 。

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在融会具有共性的进步成果的基础上达成的。同世界古老文明比较，伊斯兰文明是晚出的一种文明。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信奉它的人们即穆斯林的浸润怎么估计都不为之过。这种作用，可以说胜过曩昔任何一种文明。我们所说伊斯兰文明，是指在伊斯兰教氛围中生长发育的文明。这样说，在这一文明中，有的具有宗教性；有的就未必具有直接的宗教性品格。后者如古代科技方面的内容。《古兰经》中充满了智慧，这为伊斯兰世界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但它本身不含有近代科学的内容。妄言一句，中国古代经典似乎也应作如是观。智慧还不等于科学。启示与理性，一个永恒的话题，潮涨潮落，自有高下，但它们总要不无友好地互相对视着。

对待传统有两种极端，一是“数典忘祖”，一是“寻根意识”。两者虽然表征不同，其实是同一个因的两个果。观察其更深层面，便能发现缺乏对时代精神和主体意识的智性把握，是价值观的迷失。前者在伊斯兰世界颇难看到，后者则异常强烈。这类观念绝对不具备把人们带入“两世吉庆”坦途的恒久性魅力。

我们也常常以“寻根意识”陶醉于自己的传统中，一是认为近现代的一切都可在我们的“古”中找到解答（哪怕只有一两字）、找到“根”；二是认为近现代的“技巧”不如自己的“王脉”对自身命运更具关键性。你有你的狼牙棒，我有我的天灵盖，何惧哉！大概是时候了，决不能食古泥古，一头雾水。只有把“古”看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能“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回头看故事、溯脚印，几多汗迹，几多血渍，这路直也未？即使你这样做了，也很难说是找到了什么“真理”，充其量不过是在白话一个“道理”（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若大家认同的话）。

本书首先是把伊斯兰文明做横向面的铺展，然后按其纵向轨迹做回溯性的考察。同时，对其发展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看法。至于对伊斯兰文明更深层面的开拓（包括对其更哲学化的把握），那只能是将来的任务了。我们应该动态地联系地把握宗教。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

本书的写作是由一个和谐而有序的集体完成的。写作大纲由我提出初稿，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王俊荣做了改动，最后由我再一次修订。写作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三年前。为了搜集资料，我的两位同事曾分别去埃及、土耳其学习考察一年。全书由我统稿、定稿，除文字工作外，对部分内容、结构做了增删或调整。我学习的专业是伊斯兰教，但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伊斯兰教。对于世界伊斯兰教从研究层面说涉猎无多，不太精深。关于本书，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总体把握和组织协调方面；本书的完成应归功于我的同事们，因为大部分篇章是由他们写作的。在阅改他们的作品时，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动笔伊始，大家约定写得好一点，质量高一点，写出精品来。实际写作过程期年有奇，但初衷未改。现在付梓却心怀忐忑，缺点、不足甚至错误肯定会有的，深望读者指正，这“咎”理当由我独取。


秦惠彬



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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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尼克松：《抓住时机》，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2]
 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04页。



第一章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一、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文明的发源地，伊斯兰教的摇篮。它位于亚洲的西南部，三面邻海，西滨红海，南临阿拉伯海，东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绝大部分是沙漠地带。当时阿拉伯人多在沿海一带经商，误认为其所在地四面环水，故称为岛，实际上是半岛，面积为300余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

阿拉伯半岛从地形上可分为两部分：中间地带和边沿地带。中间地带即半岛的中心，是起伏的山脉，间或有些绿洲。在这些贫瘠的绿洲上，遍布着灌木丛，成为骆驼的主要饲料。该地区少雨，气候干燥、炎热，人烟稀少，居民多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他们住帐篷，吃羊肉，喝羊奶，穿羊毛衣服，生活中主要靠骆驼——沙漠之舟。这些游牧民称为贝都因（阿拉伯语音译），这个地区称为巴迪亚。
 
[1]

 由于生活条件及环境所限，游牧民不可能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半岛中部除了高山以外，包括两个主要区域：北面的纳吉德（内志），南面的艾哈嘎夫或称为空旷的角落。内志地区有少量的居民。这里虽属山石地带，但由于风化作用，在有些地段石头表面形成了适于种植的土层，雨水过后不易渗入内部，而在表面积存雨水，所以可以发展农业和建筑。艾哈嘎夫地区没有人烟，都是沙地。中部内陆地区，沙漠地表温度可达90℃，昼夜和季节性温差很大。边沿地带也包括两个主要区域：也门和希贾兹（汉志）。半岛边沿地带与中部截然不同。在希贾兹地区，有时长达三年滴雨不见，有时骤降暴雨，时间短，来势猛，甚至引起山洪爆发。这一地区干沟涸谷（瓦迪）遍布各地。在西南地区（阿西尔和也门），每年5—9月有充足的降雨量。远古以来，当地居民就利用高地的沃土和充沛的雨水，兴修水利，开辟梯田，种植多种农作物。这里盛产乳香、没药等香料，成为早期商业活动中世界著名的香料供应地。此外还有小麦、大麦、阿拉伯树胶、咖啡、葡萄等。希贾兹地区的椰枣是半岛首屈一指的特产植物，也是阿拉伯人赖以生存的主要食品之一。因此，沿海地区有一些城市和村镇。在这里，曾经先后建立一些王国。

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区域。边缘沿海地区，特别是西南部，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就在农业和香料贸易的基础上产生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并在古代世界的国际贸易和政治史上占有主要地位，对整个半岛的政治经济生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中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希贾兹、纳吉德和叶马麦，自古以来当地的居民就是贝都因人，除了周期性的迁徙游牧外，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是劫掠商队和勒索绿洲居民。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夕，阿拉伯半岛存在着两种经济基础不同而又相互依赖的社会集团，即沙漠的游牧民和绿洲的定居民。

阿拉伯半岛的气候特征，以干燥炎热为主。因地理环境不同，也存在明显差异。沿海地区四季温差小，湿度大。

尽管阿拉伯半岛通过叙利亚的沙漠，延伸插入在世界两大古文明发源地——埃及和巴比伦之间，南部的海路，又使它与第三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印度的旁遮普相接。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所限，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当幼发拉底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居民早已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时，被包围在高山、沙漠、大海中的半岛上的古代阿拉伯人，大多数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南阿拉伯人在农业和贸易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的王国。据铭文记载，先后曾有马因、萨巴、盖特班以及希木亚尔王国。

马因王国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至萨巴王国产生时，其疆土已经减少。在公元前7世纪时，仅剩很少一部分地区了。盖特班王国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当时这个王国管理着曼德海峡。后来萨巴王国取代马因王国时也监管这个海峡。

萨巴王国（公元前955—前115年）与马因和盖特班两个王国几乎是同时代的。当这两个王国衰落的时候，正是萨巴王国兴盛的时候。它扩张自己的领土，最后取代了这两个王国，并吞并了哈达拉毛地区，当时的首都是马里卜。萨巴王国负有盛名有两大原因：一是它的女王伯来恰斯，她的故事与先知苏来曼和戴胜鸟在一起（见《古兰经》27：20—24）；另一个原因是它具有著名的马里卜大坝。萨巴人依靠建筑技术修建了这个大坝，保存了水源，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农业因此而得以发展。大坝使那个时代繁荣。然而，在萨巴王国后期，由于无人重视而使大坝失修、毁坏，改变了繁荣的生活，许多居民迁至北部，造成萨巴王国的衰落。

在萨巴王国衰落时，希木亚尔人的几个部落在也门建立了希木亚尔王国（公元前200年左右），不久就取代了萨巴王国。重修了毁坏的大坝，改善了农业制度，从而使其名声大振。据说全国的军队一路征战，曾到过伊拉克和巴林地区。但是这个王国也很快衰落下去，结果造成大坝的彻底崩溃，如《古兰经》（34：16）所述。洪水冲掉了农田和庄园，北部严重缺水，而南部却泛滥成灾。大坝的毁坏致使南部居民后来向希贾兹半岛北部以及半岛之外大批迁移。后来遭到波斯和罗马人入侵。在5世纪左右希木亚尔王国被殖民主义者占领，阿拉伯半岛本身历史就此结束。

萨巴和希木亚尔王国都留下了高度的文明遗产，留有许多旧址和碑刻。当时还有一支庞大的船队，活跃在也门港口和印度、中国、索马里、苏门答腊的港口之间运输商品。从也门北上的骆驼商队也受其管辖。

半岛南部一部分部落民迁居到北部，并在那里创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与波斯和罗马帝国有直接联系的文明。

奈巴特王国（始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是一些游牧部落在离开约旦东部叙利亚南部定居后建成的王国。首都贝特拉，是南北商道的重要据点，执掌北上和南下的商业税收。在公元1世纪时达到繁荣的顶峰，其势力扩张到大马士革、麦达因（希贾兹北部）。公元105年，罗马皇帝向奈巴特人进攻，摧毁了他们的首都，把这一地区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奈巴特首都贝特拉至今在阿拉伯地区仍很著名，有许多历史遗迹，特别是奈巴特人的神庙。

太德木尔王国（该词生于希腊语“帕尔米拉”，是古老的意思）兴盛时间是在公元2至3世纪的时候。这个王国在邻近的两个强国罗马和波斯之间保持中立，能同时得到两方面的援助。有文字资料证明，太德木尔王国从公元1世纪起，就与罗马有政治上的联系。太德木尔城集中了希腊、叙利亚、波斯的文明。

希兰王国（约始于公元332年）和加萨尼王国（约始于公元286年）都是在波斯和罗马的保护下形成的。为了抵御贝都因人的袭击，他们在自己的帝国和贝都因人之间建立起屏障，分别让一些阿拉伯部落居住，这就是希兰和加萨尼。希兰王国由波斯保护而形成。他们原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居民为躲避洪水迁徙而来，在希兰地区建成了自己的王国。该王国附属于波斯萨珊王朝，直至希吉拉历12年，穆斯林军队进攻该地，他们才全部加入伊斯兰教。由马罗帝国保护而形成的加萨尼王国，是由从也门迁徙而来的阿拉伯部落在沙姆定居而形成的。罗马便利用这些阿拉伯人作为它防御贝都因人进攻的堡垒，并与阿拉伯人合作，共同对付另一大国波斯。加萨尼王国和希兰王国是也门人后裔建立的，它保持了也门的文明。这两个王国是波斯和罗马宗教、科学知识、军事技术等各种文明通向阿拉伯半岛的桥梁。

阿拉伯半岛的定居文明区域集中在也门。“也门”阿拉伯语为幸福和吉利之意。与半岛的沙漠地区相比，这里土壤肥沃，雨量均匀而有规律，人们还可以修坝存水。这里还是海上和陆路商业贸易的汇合点。海上商路往来于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陆路商道有骆陀队往来于北部沙姆和最南端也门之间。也门成为重要的商品市场和贸易枢纽。也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不能像沙漠部落民那样血缘纯正，谱系清楚，而是容纳了各种外来成分。它的市场吸引了半岛内外的商人，有部分人就在这里定居，和也门人通婚，并在语言上交融。这些人多是经曼德海峡从非洲而来的，也有的来自印度或东印度群岛，或北方的叙利亚地区。这些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盖和坦人结成姻缘。同时也有一些也门和哈达拉毛商人随同商队去印度、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娶妻成家。因此，也门成为各人种的混居地，成为各种文明和各种语言的交融地。

二、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

阿拉伯人是闪族的一支，保持了闪族人的特征。阿拉伯语也是闪族的一个语支。

历史学家把古代阿拉伯人分为消失的民族和现存的民族（《古兰经》里提到的阿拉姆·本·沙姆·本·努哈的子孙）。这里我们仅谈谈现存的民族。他们是盖和坦人和阿德南人。盖和坦人最初居于半岛南部，有两个分支，即赛巴邑部落和希木亚尔部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迁居于半岛各地。在希兰的一支是来赫米人，他们有的成为加萨尼国王的子孙，有的成为肯达王国的国王的后裔。另一支艾兹德人又分出奥斯人和哈兹拉芝人。阿德南人被称为同化的阿拉伯人。他们本不是阿拉伯血统，因通婚等原因被同化而成为阿拉伯人。他们属于北部希贾兹的阿拉伯人，原居住于麦加，后来开始迁居至巴林、也马麦、麦加东部等地。

半岛南部居民比北部居民文明程度高。当南部阿拉伯人移居北方并建立一些王国的时候，它成为在半岛上占居统治地位的文明，而北方阿拉伯人只是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后才有它的光荣历史。穆罕默德和以后的哈里发（阿拉伯语音译，意为继承人）们都尽力消弭南北方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但从未成功过。

也门是半岛文明的发源地，整个东方贸易都在那里进行。从也门至沙姆的商道沿线设有许多驿站。这些驿站对北方贝都因人来说并不需要，因此南北方阿拉伯人很少接触与结合。由于商业上的关系，却吸引了一些外来的、主要是非洲埃塞俄比亚人穿过曼德海峡到这里定居。因此在南方出现了一种新语言，即希木亚尔语。它是在原来的语言体系中增添了许多属于闪语另一支——埃塞俄比亚语的词汇。现存的希木亚尔历史碑刻使用的就是这种文字。北方语言是古来什族的语言，虽不够文明和进步，但却是纯正的。后来，阿拉伯半岛的商业移向北方，麦加作为阿拉伯人的宗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增高，故导致了北方语言的发展和南方语言的衰落。这种纯正的阿拉伯语很难确定其形成的时间。目前可考证的第一块阿拉伯语的铭文，是公元328年建于叙利亚德鲁兹山区的希拉国王乌姆鲁·盖斯的墓碑。这个时代正是南方也门诸部落开始大规模向北方迁移，大动乱、大分化、大融合的时期，因而促成了南北语言的统一。公元5世纪末，出现了用这种纯正阿拉伯语写成的诗歌。如著名的阿拉伯“悬诗”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诗歌是古代阿拉伯文学的主流，是强大部落不可缺少的精神武器。其内容主要是颂扬本部落对外征战的英雄业绩。各部落诗人以诗歌夸耀出身名门的显贵、悼念遗址、思念情人、攻击敌人、描述沙漠生活、自然景观等等。诗歌的音调、韵律的节奏、简洁犀利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比喻是衡量诗人的智慧的一个尺度。一个诗人的诗歌能够激励听众的情绪，维护部落的荣誉，讽刺、诅咒敌人的弱点，他就会被推崇为部落的代言人和精神领袖，在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的诗人每年朝觐季节都到麦加克尔白附近的欧卡兹市场举办赛诗会，优胜者将为本部落争得荣誉。其诗也用金液书写后悬挂在卡尔白神殿的墙壁上，这便是“悬诗”。这种“悬诗”奠定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基础，同时为确立共同的民族语言——标准的阿拉伯语做出了贡献。因为诗人们要想成为获胜者，首先要避免使用本部族方言而一致使用标准语。公元6世纪初，这种超越狭隘的部落方言即融合的通用的诗歌语言，把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区分开来。伊斯兰教诞生以后，《古兰经》以古来什的语言“降示”，遂在整个半岛上占居统治地位。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社会在总体上仍属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沙漠中的贝都因人过着部落制生活，部落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基本单位。这些部落服从于由传统观念和惯例而形成的严格的法律，即：个人与部落相关，个人必须照顾本部落的利益，全力为本部落服务，而全体部落成员又都为某一成员的行为负责与合作。部落设一首领，全体成员必须服从。部落首领必须具有勇敢、慷慨、仁慈的美德。如果首领的儿子也和其父一样具有同样的美德，那么可以接替其父的职位。如果哪个家族能连续继承部落的首领权，这个家族就有了荣誉和声望。部落首领的责任远远超过他的权力。在和平时期，他是慷慨豁达的人，负责款待来客，周济部落的贫民，安排那些要求与其部落为邻者的住处；在战争时期，他应一马当先，帮助受到威胁的人。他以部落的名义承担某个成员所犯错误的后果，但如果谁犯了部落拒绝承担责任的错误，或损害了部落本身的权利，那么这个成员就要被逐出部落。对部落领袖应当绝对服从。这并不是因为领袖有什么物质力量，而完全是出于传统的惯例。但贝都因人也可以不执行首领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造反者必须带领其族人迁移出走。迁移出走的行动，在贝都因人中时有发生。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驯服。他们喜欢自由。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自由是贝都因人心理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历史上贝都因人的造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个人主义，在他们加入伊斯兰教以后仍然有所表现。他们说：“真主啊！怜恤我和穆罕默德吧！不要怜恤其他人。”基于上述这些特点，要把各部落的成员联系起来，组成一些王国是很不容易的。每个部落在它强大的时候，就面临着从内部分裂的危险，许多成员不时地由于触及自己的利益而抛弃部落出走，或是被部落所逐出。

贝都因人的基本经济来源是向过往商队征税，有偿地护送他们并为其提供骆驼作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就是袭劫、抢掠。这是自古就有的。主要是侵犯毗邻的部落，迅速地劫走其牲畜；也常常掳掠妇女和儿童，目的是为了索取赎金。在进行这种袭劫活动时，尽量避免流血，然而也通常因流血而造成血亲复仇。他们这种抢劫财富的嗜好，被与之毗邻的定居民视为灾难。不用多久，贝都因人就把定居居民开垦的土地重新变成了沙漠。

麦加圣城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穆罕默德在这里诞生。在这里受到“启示”，得到“光芒”。伊斯兰教使希贾兹从一个寂寥之地变为世界文明中心。从这里传出了改革的呼声、伊斯兰教的召唤。

当埃塞俄比亚和波斯的军队践踏也门、波斯和罗马的势力扩展到希兰和加萨尼时，希贾兹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关于麦加圣城的传说很多。下面介绍一下宰姆宰姆泉（又称渗渗泉）。

据传，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带着幼小儿子伊斯玛仪和妻子哈吉尔从巴勒斯坦来到了希贾兹的麦加。当时这里仅是一个山谷，荒无人烟，没有水草，没有房屋。易卜拉欣把她们母子俩在山谷里安顿好以后，就回去了。过了几天，吃的喝的都用完了，母亲的奶水也干了，伊斯玛仪一再啼哭，他的母亲带着他在赛法和麦尔卧两山中来回疾走七次，希望能有人帮助她（为了纪念此事，伊斯兰教朝觐者有一个仪式便是在这两山之间疾走七次）。当走完第七趟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像鸟一样的天使在啄地，啄过的地方涌出了泉。还有一种传说，当伊斯玛仪跺着脚在那里哭喊的时候，水从他脚下涌出。伊斯玛仪的母亲赶忙在冒水的地方堆了一个池子，以免让清水流掉。当时这个泉叫作伊斯玛仪泉，后来又叫渗渗泉。水在沙漠中就是生命，特别是当人们听说了出水的经过和伊斯玛仪的传说后，受到很大震动和影响，因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在渗渗泉不远的地方有一小部分建筑，称为麦加。麦加位于半岛南北的中心地带，因而是来往商队休整的地方，有时迁徙的贝都因人也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渗渗泉的出现给麦加带来了繁荣。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多少年过去了，伊斯玛仪成长为英俊青年。伊斯玛仪30岁时，易卜拉欣再一次来到麦加。受安拉之命，共同修建了克尔白天房。克尔白天房高15米，南北约10米，东西12米，整个建筑近似于一个立方体。东墙上有一扇门，未封顶。在天房东南角外墙，镶嵌一块黑石，高出地面约1.5米。人们朝觐时，这块黑石是绕行克尔白天房的起点。最初的宗教仪式在克尔白天房举行。后来朝觐的人多了，就修整出一块空地举行宗教仪式，这块空地在天房周围，称为禁地。伊斯兰教诞生后，在这里进行礼拜，称禁寺。

自从人们响应易卜拉欣的号召开始朝觐天房以后，麦加不仅成为麦加人的王国，而且成为全体阿拉伯人的圣地。他们一致规定，在人们去麦加进行大小朝觐的季节内禁止打仗和战争，并规定在麦加禁地内不准作战，以保证圣地和朝觐者的安全。因而圣地周围有许多商业和文学市场。

麦加最早的居民是阿马利加人部落。和阿马利加人住在一起的还有祖尔胡木部落。后来祖尔胡木人战胜了阿巴利加人，把他们驱出麦加，自己独占麦加。直到公元440年，管理麦加的权力又移到古来什族手中；穆罕默德的家族在其前四代已开始执掌天房事务，其后代代相传。

除麦加外，希贾兹地区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主要有塔伊夫、雅特里布（麦地那），这两地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居民从事农业和果树种植等，过定居生活。而雅特里布后来在伊斯兰教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穆罕默德在这里受到保护，伊斯兰教在这里得到迅速发展。

公元570年埃塞俄比亚军队进攻麦加，埃军败绩，史称“象军事件”。该年定为“象年”。“象军事件”对于阿拉伯是极其重要的。从那时起，阿拉伯开始撰写自己的历史；也是在这一年，穆罕默德诞生。

阿拉伯人从蒙昧时期起就以经商著名。有一种传说：“每个阿拉伯人都是商人。”半岛上来往穿梭的商队就像一支在海上破浪而行的船队。

半岛的商路自然是围绕着水源充足的地区而形成的。其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北向南，离红海不远，在北面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方面的叙利亚，另一支向西南到埃及和巴勒斯坦，南面直达哈达拉毛海岸。另一条是穿过阿拉伯半岛，从红海经麦加到阿拉伯湾。这条路线在半岛中部也分为两支，一支朝东北方向至阿拉伯湾，另一支朝东南方向沿着阿拉伯湾经迪拜、马斯喀特至佐法尔。古来什人的商队从萨那和也门其他港口运来香料、没药、树胶、黑檩木、象牙、豹皮、乳香、金银、首饰和丝织品等。这些商品有的产自也门，有的来自印尼、中国和印度，还有的来自曼德海峡那边的非洲。商队把这些商品送进沙姆地区的市场。当时，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地中海地区的教堂、宫殿和寺庙对香料很欢迎，大为畅销。商队从这些地区驮回小麦、油料、橄榄、粮食作物和部分纺织品。由于经商活动的发展，古来什族中有些人获得了大量利益，如艾布·苏富杨、韦立德·穆伊拉等人，形成了古来什贵族阶层。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时代，阿拉伯史学界称为“蒙昧时代”。同许多古代人一样，蒙昧时代阿拉伯人也崇拜精灵、星宿、偶像等。

精灵崇拜：古阿拉伯人的原始宗教是部落宗教，其信仰核心是精灵论。绿洲与沙漠的强烈对照，使定居的阿拉伯人产生神灵与精灵各有所司的概念。他们相信人迹常至之处有神灵主宰，人迹罕至之处由精灵统治。主宰可耕地的神灵慈祥可亲，统治不毛之地的精灵狰狞可畏。“即使在神灵的概念形成之后，树木、水井、山洞、石头等自然物，仍然是圣洁的，因为这些自然物构成了媒介，崇拜者要通过这些媒介才能与这些神灵发生直接的联系。沙漠里的水井，有清洁的、能治病的、活气的凉水，故在很古的时代已变成一种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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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渗泉的泉水，欧尔维井的井水，都是奉送亲友的最好圣物。在奈赫莱的加卜加卜山洞前，人们祭祀自己的女神欧萨。纳季兰地方有棵圣洁的枣椰树，树上挂满了人们送来的武器、衣服、布条等礼物。皮特拉地方的左舍拉神，是以一块未经雕琢的长形黑石为代表的。麦加克尔白四周，有360块“圣石”，在禁日朝觐时，人们以之为祭坛，在那里宰杀祭牲，将血洒在圣石朝向克尔白的石面上，并将肉块供奉在圣石上。

星宿崇拜：以月亮为中心的星宿崇拜，是贝都因人祭礼的主要特征。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游牧社会的贝都因人似乎更尊崇后者。他们认为月亮是自己生活的支配者，它使水蒸气凝结成露水，滴在牧场上，滋润植物生长；而太阳却以灼热的光无情地烤晒着贝都因人，摧残着一切动植物。南部阿拉比亚各国都为自己的月神赋予一个美名：马因人称之为“仁爱者”，萨巴人称之为“赐予健康之神”，哈达拉毛人沿袭古巴比伦人对月神的尊称“辛”，盖特班人则称月神为“伯父”。《古兰经》（71：23）中列举了努海时代人们崇拜的五个神明，其中第一个就是月神瓦德，它在米奈人的万神殿中是坐头把交椅的。除月亮外，被称作“阿斯台尔”的金星，在人们心目中也享有崇高地位，被认为是执掌农业和土地之神，也有人认为它是商业贸易的保护神。与星宿相关联的是陨石和火山石，古阿拉伯人认为它们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神圣的，因而也对之崇拜。

偶像崇拜：公元6世纪，以麦加为中心出现了超越部落神的地方神，其中拉特、欧萨、默那三位女神被称为“安拉的女儿”，她们的偶像最受崇拜。拉特（意为女神）的祭坛是一块四方体的白石，位于塔伊夫附近。它被认为是月亮女神，居偶像之首，受到麦加及其他各地人们的普遍崇拜和献祭。欧萨（又译作“乌札”，意为强大的、大能者）有人说她就是著名的维纳斯（金星）女神。古来什人极尊崇她，她的祭坛在加卜加卜山洞前，由三棵大树组成，杀人献祭，是为她举行祭仪的主要特点。默那（又译作“麦那特”，意为命运）即命运女神，被认为掌管剪断生命绳索的剪刀，是阿拉伯人普遍崇拜的偶像，奥斯族和哈兹拉吉族人还为她宰牲。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古戴德地方有默那的圣坛，那里的一块黑石就是人们向她朝拜和献祭之处。《古兰经》说：“你们告诉我吧！拉特和欧萨，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怎么是安拉的女儿呢？”（53：19—20）据说，正因为这段“启示”，才彻底打消了穆罕默德欲向这三位在麦加和麦地那有势力的女神妥协的念头。在麦加克尔白内，最大势力的偶像是胡白勒。这是名副其实的偶像，具有人伯形象，古来什人曾为其断臂换上金臂。他身旁放着卜士们用来占卜决疑的卦签。直到穆罕默德进占麦加后，胡白勒才与其他偶像一起被捣毁。

安拉崇拜：安拉（神）是麦加人所信诸神中的首要神灵。据史学家考证，“安拉”一词历史久远。在南方阿拉伯语的米奈铭文和赛伯伊铭文中，在公元前5世纪的列哈赛法铭文中，在公元6世纪叙利亚温木只马勒地方的铭文中，都以“安拉”一词称呼上帝。克尔白神殿被称作“安拉的房屋”。穆罕默德的父亲名叫阿布杜拉，意为“安拉之仆”。研读《古兰经》（31：25、32；29：61、65；39：38；43：9）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伊斯兰教以前，安拉已被尊为造物主、最高的养育者，是人们在危难之际可以呼吁求救的惟一神。但是，在信仰安拉的同时，他们依然不放弃信仰其他偶像。“当他们乘船的时候，他们诚恳地祈祷真主，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以物配主。”（《古兰经》29：65）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对阿拉伯人宗教观念有强大影响的是犹太教、基督教。早在公元1—2世纪，这两个天启宗教就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半岛。也门国王祖努瓦斯曾信奉了犹太教，其臣民中也有许多人随他一起改宗。在雅特里布、海白尔等地也有犹太教徒。犹太教徒在南北各地传布《旧约圣经》中关于创世、复活、赏善、罚恶的教义。为了向阿拉伯人宣传教义律法，他们将一些故事赋予阿拉伯的历史背景，或在流行的阿拉伯传说中增添一位犹太教天使。

也门的纳芝兰地区有基督教徒。基督教约在公元4—5世纪传入该地。北方的加萨尼王国与罗马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传入了基督教。此后，基督教通过叙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传给了阿拉伯人。基督教一性派教义从公元5世纪起在叙利亚占据优势，这个教派在阿拉比亚北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中拥有相当多的信徒。该派一度盛行于埃及、叙利亚、埃塞俄比亚、也门等地。

事实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并未能在半岛上广泛地传播。尽管如此，两者的神启思想却在半岛中播下了种子。他们的一神教义和历史传说，向阿拉伯人传授了新的观念和知识，进一步冲击了正在解体的部落宗教。伊斯兰教兴起以前，在阿拉伯人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模糊的一神观念。这就是“哈尼夫”学说。

“哈尼夫”为阿拉伯语音译，其意是“正统的”、“正确的”。伊斯兰教兴起前夕，阿拉伯半岛一部分人在宗教领域中进行探索，主张改革，追求真正的信仰。人们称他们为“哈尼夫”。他们反对拜物教者，是倾向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思想，主张恢复易卜拉欣的正教，屏弃偶像崇拜，摆脱蒙昧时代的陋习。

有关易卜拉欣的正教，《古兰经》有这样的描述：“我们遵循崇奉正教的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者”（2：136）、“易卜拉欣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基督教徒。他是一个崇信正教、归顺真主的人，他不是以物配主的人”（3：67）、“我的主已指引我一条正路，即正教，崇正的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的人”（6：161）。这些经文所指的“正教”都是“哈尼夫”一词的含义。

“哈尼夫”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宗教，仅仅是一种宗教性质的运动。他们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驱，是穆罕默德接受一神教义的媒介。然而真正摆脱异族入侵的犹太教、基督教，能为广大阿拉伯人信奉的新的一神宗教，是由穆罕默德成就的。

三、伊斯兰教的产生

伊斯兰教，广义地说，是一种宗教文化，是从游牧部落原始宗教中诞生出来的，源出于闪米特人以先知的“信仰虔诚”（祈祷）为特点的宗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同属第一大宗教河系，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宗教信仰、经典、宗教礼仪、宗教义务、宗教善行及宗教教团组织、宗教建筑等。它是穆罕默德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传的宗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Islam”的音译，本意是“顺服、服从、降服、归顺、纯净、和平”等。从宗教上的意义讲，“伊斯兰”一词的含义是归顺惟一神安拉的旨意，服从安拉的戒律。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通过对安拉旨意的归顺和对安拉戒律的服从，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并能永久享受纯洁。那些归顺这个宗教的人就称“穆斯林”（Muslim）。该词的意思是“顺从者”，它由“伊斯兰”一词派生而来。

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在7世纪前半期于阿拉伯半岛创传的一神教。当然伊斯兰教的产生并非一夜之间的奇迹，而是阿拉伯半岛特定的历史条件及宗教观念的升华，而后通过穆罕默德23年的创教努力，才逐渐得以完善，伊斯兰教的一神思想才真正代替了阿拉伯半岛多神崇拜及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的混乱的宗教意识。

伊斯兰教的产生，使阿拉伯半岛实现了政治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这在世界中世纪史上是个重大事件，而穆罕默德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

伊斯兰教义形成的过程，既是反对犹太教、基督教和多神崇拜的过程，同时又受到古阿拉伯习俗和犹太教、基督教的影响。《古兰经》有一节经文告诫人们：“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4：136）这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它的基础教义也就是：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古兰经》及穆罕默德之前的《讨拉特》、《引支勒》、《则甫尔》等天启经典）、信使者（即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及其以前的诸使者阿丹、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撒等），信死后复活及末日审判，信一切由安拉前定。基本宗教职责只有五项，即念、礼、斋、课、朝。这五项宗教功课是穆斯林的义务。除此之外，还要求穆斯林行善和为安拉而参加圣战。《古兰经》、“圣训”是伊斯兰教的立法根据，同时也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穆罕默德去世后，由于政治、宗教及社会主张上的分歧，教内发生分裂，出现了各种教派，主要有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大派别之内各有很多支派。在分裂初期，曾出现过哈瓦利吉派和穆尔太齐赖派。7世纪末出现了神学派别苏非派并至今仍在广为流传。

伊斯兰教发展到近现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及西方科学文化的渗透，出现了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及社会运动，如巴布教派运动、瓦哈比运动、马赫迪运动、赛努西运动、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改良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伊斯兰）等。它们并非主张宗教世俗化，而是认为伊斯兰教为适应现代社会必须进行改革，旨在从伊斯兰教内部革新。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传人。他受到安拉的启示，被安拉特选为使者，负有传播伊斯兰教的使命。他是最后一位使者和先知。

穆罕默德大约公元570或571年出生在麦加古来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他6岁时就成了孤儿，由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伯父阿布塔里布相继抚养。哈希姆家族是古来什部落的核心，但在麦加不占统治地位。穆罕默德25岁那一年，受雇于麦加一位寡居贵妇赫蒂杰，替她经理商务。同年，穆罕默德与她结婚。婚后，穆罕默德的生活发生重大转变。妻子赫蒂杰对于他的传教活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他刚刚开始接受安拉启示时，赫蒂杰给他以信任；在伊斯兰教初创阶段与反对派抗争时，赫蒂杰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穆罕默德常年奔波于经商途中，受到当时流行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哈尼夫思想的影响，一神思想在他头脑里有所萌发；婚后由于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加上他独特的个性和超人的聪敏，这就构成了穆罕默德宗教思想的精神基础。

游牧文化价值和思想方式对穆罕默德传教活动有很深的影响。虽然他憎恶的素质就是对部落的极端忠诚，但是，毕竟正是游牧部落的神圣社会为他提供了伊斯兰教的大部分道德标准。

穆罕默德并不是在一个典型的游牧社会中，而是在世俗性较强的麦加城崛起的。当时麦加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和高利贷的中心。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鸿沟已经出现。穆罕默德在麦加期间，就像希伯来的先知们一样，热烈地宣传游牧民族关于公正、平等和同胞之爱的观念。当文明逐步形成时，具备文明意识的人们从心理上需要某个人物为他们带来一种制约力量，“因为攻击性与不公正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质”。穆罕默德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一契机，意识到必须以新的宗教来提供一种维系社会团结的内聚力、一种统一性，用安拉的力量把社会成员联合起来，以保存社会、发展社会。

穆罕默德公开传教后，因受到麦加贵族的反对，被迫于622年与部分信徒迁往麦地那，在麦地那确立了穆罕默德的宗教首领地位，作为安拉的使者，他继续传教；同时作为政治首领，他组织了武装、确定了各种制度和律例，很快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宗教组织——穆斯林公社。从此结束苦难的时代，使伊斯兰教走向发展的道路。后来，就以这一年为伊斯兰教（“希吉拉历”）纪元的开始（“希吉拉”意为“迁徙”、“出走”）。630年穆罕默德以武力占领麦加，麦加贵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承认了穆罕默德的权威。克尔白神殿于是成为伊斯兰教生命攸关的中心。伊斯兰教历第十年（632年），穆罕默德到麦加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朝觐，史书称为“辞朝”或“告别朝觐”。三个月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穆罕默德完成了作为一个宗教革命家、政治家的历史使命，使阿拉伯半岛走上了文明的历史舞台。

穆罕默德的政治智慧像其宗教精神一样卓越。622年穆罕默德迁入麦地那后，首先建立了兄弟制度，即一切信教者结成兄弟，逐渐组成了穆斯林公社，这是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它打破了传统的氏族血缘关系、部落关系和宗主关系的约束，组成了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联盟组织。穆罕默德号召所有穆斯林不分种族、家族和部落，共同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提出宗教利益高于一切，规定信徒在处理利害关系时应以先宗教后亲属为原则，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代替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这个宗教公社里，穆罕默德除了具有安拉使者、先知的宗教职权外，还有国家元首的一切世俗权力，为以后的哈里发国家及阿拉伯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随着穆斯林公社的形成，伊斯兰教已开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古兰经》、“圣训”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对穆斯林提出的一系列命令、禁止和行为规范，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一般的号召，而成为必须遵守的制度。

穆斯林公社是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雏型。

穆罕默德一方面利用了半岛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民的群体凝聚力，同时又努力将效忠的对象从部落转变为宗教。这说明伊斯兰教精神与阿拉伯人的游牧生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直到阿拉伯人所征服的文明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对其加以改造，以适应他们的社会和心理需要以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才趋于尖锐。当阿拉伯人的群体凝聚力与伊斯兰教某些方面协调一致时，他们会变得极为虔诚。在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阶段，他们利用自己的群体凝聚力对付半岛以外的异教徒时，对伊斯兰教显示出惊人的热情和献身精神。确实，有些阿拉伯人参加战争，仅仅是为了利用战争去获得战利品和进行劫掠，但是大多数是为了宗教信仰，为圣战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穆罕默德在宣教过程中，努力压制游牧民族的狭隘的部落精神，用伊斯兰教精神取而代之，然而要游牧民族迅速放弃他们有史以来所习惯的部落精神是相当困难的。先知死后不久，有些部落就背弃了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其主要原因就是部落精神的作用。这也为以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四、《古兰经》与伊斯兰教的基本制度

（一）《古兰经》

“安拉至大”是伊斯兰教的最高文化价值观念。《古兰经》是整个穆斯林生活环绕转动的枢轴。

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由安拉通过使者穆罕默德降示的启示，最终组成一部包罗伊斯兰教文化的“诵读的经典”。《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源自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天经原本”，“圣灵从你的主那里降示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便他使信道者坚定，并用作归信者的向导和喜读”（16：102）。《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和基本经典，至今全世界的穆斯林仍以它为指导宗教生活及社会道德的准则。

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并未汇编成书。他每次接到启示，总是立即传授给门弟子，靠他们反复背诵记忆，以供宗教生活之需。直至哈里发奥斯曼时期（644—656年），才最后成书定本。《古兰经》共有114章，6200余节经文。分为麦加章（610—622年间的启示）和麦地那章（622—632年间的经文）。《古兰经》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功课，其中特别强调安拉独一、顺从、忍耐、行善、施舍和宿命；为阿拉伯半岛社会制定的政治理念和伦理规范；为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确立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制度；与多神教徒和犹太教徒进行论辩的记述；为宣传伊斯兰教而引述的一些古代先知的故事传说等。

（二）基本信条和宗教义务

伊斯兰教的信仰内容广泛，并且和人们的行为联系紧密，涉及精神、伦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其基本信条是：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仰的核心即“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其他信仰是它的补充。相信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惟一的主宰，是全能的、全知的、大仁大慈、无形无象、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不生育也不被生、无始无终、永生自存、独一无二、实有超然。信仰真主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是对穆斯林的基本要求。信天使即相信有天使的存在，它们是真主用“光”创造的妙体，为人眼所不见。天使只受真主的驱使，执行真主的命令。伊斯兰教相信，真主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已经造化了天使。《古兰经》说：“每个人的前面和后面，都有许多接踵而来的天神，他们奉主命来监护他。”（13：11）其中，著名的有四大天使：哲卜勒伊来负责传达真主的启示；米卡伊来负责观察宇宙，掌管为人类送食禄；阿兹拉伊来掌管取走人类性命，又被称作“取命天仙”；伊斯拉非来在现世将毁灭后世将到来之时，吹响末日审判的号角。在每个人的左右还有两位天使，右边的记录人们一生的善行，左边的记录人们一生的恶迹。信经典即信仰安拉下降给世人的一切经典均为真实的，是真主的启示，是人类所不能仿作和模拟的，是指示和引导人类的明记。伊斯兰教承认包括《古兰经》在内的104部经典是真主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降示给不同使者的，其中包括降示给穆萨的一部《讨拉特》（旧约），降示给尔撒的一部《引支勒》（新约），降示给达伍德的一部《则甫尔》（诗篇），降示给穆罕默德的一部《古兰经》。伊斯兰教同时认为，自《古兰经》颁降以后，以前所降的一切经典所载律例全部作废。人们只能遵循《古兰经》为信仰准则。信使者即相信真主在不同历史时期派遣到不同民族中的众多使者。他们都负有传达真主命令、传布“安拉之道”的重大使命。伊斯兰教认为，安拉先后向世人派遣过315名使者，其中最著名的有“六大使者”，其中包括曾获降《讨拉特》（旧约）的穆萨、曾获降《引支勒》（新约）的尔撒、曾获降《古兰经》的穆罕默德，他是安拉向世人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故称“封印使者”。信后世（死后复生、末日审判）即人们都要经历今世和后世，认为终将有一天世界的一切都会死亡和毁灭，那就是所谓“世界末日”。那时，曾在今世生活过的所有人都将“复生”，接受安拉对自己进行的总清算、总裁判、行善者进天堂，作恶者进火狱。信前定即要人们相信，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安拉预定安排的。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生死寿限、美丑善恶等皆由安拉的意志决定，即使大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四季交替、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宇宙循环等，也均为安拉的意志。但前定论并不否认人类有意志自由，不剥夺人类的自由意志和自我选择的权利。人类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判断善恶，选择信仰。安拉根据自己的意愿让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

伊斯兰教宗教义务即每个穆斯林在信仰基础上必须履行的表现在行为方面的功课，是体现信仰、坚定信仰、完善信仰、磨炼意志的基本教义和制度，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和履行的。包括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念功是伊斯兰教五功之首，主要是指念诵“作证词”及一切赞颂安拉的经文。其中“清真言”为信仰核心：“我作证：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礼功即礼拜，是指穆斯林面向麦加克尔白天房诵经、祈祷、跪拜、叩首等一整套宗教仪式。礼拜源于古代阿拉伯人的宗教习惯。礼拜包括每日必须履行的五次定时礼拜、主麻日聚礼、节日会礼等。此外，还有自愿进行的副功拜、深夜拜、斋月里的特拉威哈拜（息礼）等。礼拜前必须用清水作“大净”（净全身）或“小净”（局部净身）并做到“拜外六件天命”：水净、衣净、处所净、举意、认时、朝向正。“拜内六件天命”：念赞主词抬手口诵“安拉至大”、端立、诵经、鞠躬、叩头、跪坐。斋功即斋戒，伊斯兰教规定，每年教历九月（莱麦丹月），每个成年男女穆斯林都应斋戒一个月。斋戒期间，每日从天将破晓至日落时，禁饮食、禁房事，戒除一切邪念，纯洁思想，一心向主。斋戒又是负疚者向安拉表示忏悔和赎罪的一种方式。课功又称天课，阿拉伯语称“札卡特”意为“洁净”，即通过交纳天课可使自己的财产更为洁净。天课是伊斯兰教法定的施舍，即“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赋税，是伊斯兰教重要的经济制度。穆斯林须每年将资财作一清算，除去正常开支所需外，其盈余的资财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均按不同课率完纳：商品和现金纳1/40，农产品纳1/20至1/10，牲畜及矿产亦有不同税率。天课一般每年交纳一次。按教法规定，接受天课者有严格的限定。朝功指朝觐，系穆斯林朝觐麦加克尔白天房的一系列宗教礼仪活动的总称。完成朝觐功课的穆斯林，获得“哈吉”的荣誉称号。朝觐的时间是在教历12月9日至12日之间。此时进行的朝觐称为“大朝”或“正朝”。10日为宰牲节，又称“大朝之日”。如果自己不具备朝觐条件可以不去朝觐，或是雇请他人代朝。除大朝外，还有所谓“小朝”又称“副朝”或“巡礼”，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进行。

圣战，阿拉伯语“吉哈德”（jihad）的意译，原意为“奋斗”，专指伊斯兰教为保卫传教活动或反对异教徒迫害而进行的战争；也指伊斯兰教的军事制度。圣战同“五功”一样，是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基本宗教义务之一。十叶派和苏非派还重视“圣训”中关于两种圣战的观点：战时同外在的公开敌人进行圣战是“小圣战”；平时同内在的敌人即人的私欲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恶行进行抗争谓之“大圣战”。

伊斯兰教的善行观念是与伊斯兰教的道德实践连成一体的。伊斯兰教的伦理观，注重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是以《古兰经》“圣训”的训诫为依据的。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行善积福真正成为一种超越部落与宗教观念的自觉行为，是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后。“伊斯兰教以普济与功利交融的道德智慧，孕育和催发了阿拉伯人新的民族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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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的善行，指一切美好的行为。伊斯兰教主张，善行是人类的天然义务，人类应像安拉施恩于人类一样，将恩惠施之于众生，并明确指出行善直接关系着人们能否获得两世幸福。

伊斯兰教是主张“两世吉庆”的宗教。它特别注重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因此强调人的道德思想的修养。《古兰经》把今世生活中人类的社会行为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必须做的，做了受奖赏，不做受惩罚；第二类是提倡做的，做了受奖赏，不做不受惩罚；第三类是许可做的，做了不受奖赏，不做也不受惩罚；第四类是受谴责的；第五类是禁止做的，做了必须受惩罚，不做应受奖励。这五类行为的划分，把道德中正当、应当、不当三类行为规范严格区别，奖赏分明，符合实际又符合人性，为信众提供了统一的道德判断标准。

五、早期伊斯兰教的本质与特征

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穆罕默德对阿拉伯人的部落精神加以谴责，总的来说，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念还是比较一致的。穆罕默德本人是一个阿拉伯人，游牧文化的价值和思想方式对他的传教活动有很深的影响。伊斯兰教最终征服了阿拉伯游牧民族，正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大部分理想、价值、纲领和信念，是建立在阿拉伯人基础上的，是为了满足阿拉伯人的某些需要而设计的。这就是信仰安拉独一，服从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的精神、道德、文化，实现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目标。

信仰安拉独一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安拉”就是麦加人所信诸神中的首要神灵。伊斯兰教沿用了“安拉”这个名称，并根据需要赋予它新的内容，强调它是天地宇宙间惟一的“主宰”。这样以“惟一安拉”取代了氏族部落信仰的多神，突破氏族部落之间的血亲壁垒，引导部落民共同信仰“安拉独一”。散漫的阿拉伯人首先在安拉之名下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伊斯兰教认为安拉主宰一切，同时号召穆斯林服从使者穆罕默德。安拉通过穆罕默德执行其旨意，教化众人，这就要求改变各个部落各自为政的局面。各个部落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以信仰安拉独一统一了阿拉伯人的思想，使他们有了坚实的精神支柱。以服从安拉的使者，确立了穆罕默德是具有立法权的政治权威。这样就为建立单一信仰的穆斯林组织准备了条件。“穆斯林公社”应运而生。它是阿拉伯第一个突破血缘关系的新型组织。它以民族和睦取代相互仇杀，以政治统一取代分裂割据，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穆罕默德除了制定宗教制度外，还以《古兰经》“立法”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蒙昧时代”陈规陋习的社会改革。

首先是关于财产继承和婚姻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旨在确立团结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穆斯林个人、家庭和公社组织（国家）取代氏族和部落而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古兰经》严禁血亲、近亲婚姻，并对离婚做出限定，禁止各种“蒙昧时代”的陋习。有关家庭、婚姻制度的规定，体现了宗教与人生社会并重的伊斯兰文明特色。穆斯林的婚姻观认为，男婚女嫁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既是安拉规定的每个穆斯林的社会义务，又是每个穆斯林对安拉应尽的宗教义务。即使“阿訇”、“伊玛目”等宗教职务也是世俗性的，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与普通的穆斯林毫无二致。其次《古兰经》还对刑事、民事事项有明确条文的规定，并提出禁止利息、赈济贫民、善待和释放奴隶、人人平等等一系列改革政策，为阿拉伯社会在氏族制解体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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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迪亚：阿拉伯语音译，该词由“贝都因”派生而来。“贝都因”意为游牧者，“巴迪亚”意为游牧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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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信仰与务实的交融》，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第二章 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

一、阿拉伯帝国的形成

（一）四大哈里发时期

“哈里发”是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伊斯兰教代理人，继承者。四大哈里发指的是穆罕默德事业的四位继承者。632年穆罕默德逝世以后，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选举出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欧麦尔（634—64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阿里（656—661年在位）四人作为他的继承人。他们相继掌管宗教、政治、军事、经济大权达30年之久。四大哈里发都是当时社会上很有权势和地位的人物，同时又是穆罕默德的近亲和密友。在四大哈里发期间，经过镇压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反抗和不断向外扩张，不仅巩固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而且向着半岛以外更广阔的地区发展，忠实、有效地继承了穆罕默德的事业。

第一位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是古来什贵族中的一个首领。他是穆罕默德的密友，是穆罕默德开始传教时的第一位信教者，与穆罕默德形影不离，是穆罕默德的得力助手。在他的影响下，古来什贵族中许多重要人物相继加入伊斯兰教。后因穆罕默德娶其幼女阿依莎为妻而成为其岳父。阿布·伯克尔就任哈里发仅两年时间就病逝了，他几乎完全忙于镇压反对麦地那政权的各反叛部落。穆罕默德去世后，他面临的问题很多。由于过去有许多人是随潮流加入伊斯兰教的，信仰很不坚定，有史以来所习惯的部落精神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为宗教精神所替代。因此出现了叛教运动、伪先知运动，并有拒绝缴纳天课和税收者。这些现象加剧了宗派主义和部族观念。

为了巩固伊斯兰教政权，阿布·伯克尔同时派出11路大军，对各地的暴动进行武力镇压。强大的军事行动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全面胜利。阿布·伯克尔在伊斯兰教面临危机时刻，果断地领导了讨伐叛教者的战争，使半岛重新归向统一。北部的罗马和波斯帝国曾支持叛教运动，妄图分裂半岛。于是，在对内镇压了叛乱之后，阿布·伯克尔随即向罗马、波斯进军。阿布·伯克尔在任期间，是伊斯兰教巩固发展的关键时刻。

伊斯兰教势力的全面扩张，开始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他是麦加有威望的贵族商人，生于麦加古来什部落的阿迪家族。他对阿拉伯人的本性有很强的洞察力。他要用一场有组织的对外战争来取代阿拉伯部落之间的内战。为了军事目的，他根据部落结构把半岛的游牧民组织成军队，从而使游牧精神与伊斯兰教精神相一致，利用阿拉伯人的部落和尚武精神来加强伊斯兰教的胜利，使伊斯兰教变成了一种征服和建立帝国的宗教，而不是初期服从、献身、谦卑的虔诚信徒的宗教。欧麦尔任哈里发的10年中，是在东征西讨的圣战中度过的。在《古兰经》“为安拉之道而与不信的人进行战斗”的号召下，他率领阿拉伯人在几年之内占领了广大土地。到他去世时，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埃及均已被征服，波斯的大部分领土也已被占领。公元634年，欧麦尔指挥着东西两路穆斯林军队向罗马帝国进攻。这两支军队的统帅，一个是被穆罕默德誉为“安拉的宝剑”的哈立德，另一个是艾布·苏富扬之子耶吉德。他们首先进攻叙利亚，罗马军队惨败，穆斯林军队攻占大马士革城，随即进攻巴勒斯坦，迫使耶路撒冷投降，并接连占领了地中海东岸各城市。639年，穆斯林军队相继占领了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东罗马帝国被迫投降。与此同时，欧麦尔继续派兵进攻伊拉克，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到643年，波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已被穆斯林军队占领，波斯皇帝四处逃奔，萨珊王朝不久即宣告结束。欧麦尔在位10年。他在被征服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不仅安抚了广大穆斯林，还吸引了新皈依者不断涌入，整体性的伊斯兰事业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644年，正当欧麦尔的权力和威望达到顶峰时，在一次举行晨礼时，惨遭杀害。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是前麦加统治氏族伍麦叶族的富商，曾先后与穆罕默德两个女儿结婚，欧麦尔临终前，指定六位圣门弟子组成了选举委员会。经选举，奥斯曼继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期，曾规定了《古兰经》的标准本，沿用至今，称为“奥斯曼定本”。他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远征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圣战，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及北非地区，镇压了波斯等地的反抗。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起至奥斯曼哈里发被害时止，20余年间，伊斯兰教政治军事力量不仅再一次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冲出了半岛的范围，将势力扩展至亚洲、非洲，北部占领了叙利亚、伊拉克、亚美尼亚直至里海沿岸；东北部到达呼罗珊地区；西部占领约旦、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及地中海东部岛屿。从此，穆斯林占领了波斯与东罗马两大帝国的大部分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世纪新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奥斯曼统治后期，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趋于停顿，一度缓和了的穆斯林内部各种矛盾，又开始尖锐起来。656年6月，奥斯曼被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之子穆罕默德带领两名埃及人刺杀。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次内战的序幕由此揭开了。

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奥斯曼被刺后，麦加和麦地那的贵族上层立即选举阿里继任哈里发，并定都于库法。他上任后，伊斯兰教内部又出现了新的更为混乱的局面，曾经参与竞争哈里发职位的脱勒哈和祖拜尔联合阿布·伯克尔的女儿、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依莎以武力威胁阿里，反抗他的统治。两军在巴士拉附近相遇，阿里的军队击败了叛军。这是穆斯林之间的第一次战役。因阿依莎作战时骑着骆驼，故称《骆驼战役》（656年）。脱勒哈战死，祖拜尔逃回麦地那，阿依莎被俘，许多圣门弟子在这次战役中丧生。骆驼战役后，阿里又面临着更难对付的敌手，那就是伍麦叶家族的穆阿维叶。穆阿维叶是在对外征战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军事首领，在叙利亚经营了20年。奥斯曼被刺后，他立即在叙利亚宣称自任哈里发。阿里斥责他违反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不服从哈里发的命令，并要免去他的官职。于是，公元657年，双方交战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隋芬，称“隋芬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穆阿维叶提出“依经判断”的建议。是否接受此提议，在阿里集团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论。阿里明知是计，但在一部分主和派胁迫下接受了仲裁；另一部分主战派则对阿里不满，从阿里的追随者中退出，成为阿里的反对派——哈瓦利吉派（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出走者”）。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教派。阿里为了消灭这派势力，曾派兵剿杀他们，发生了有名的拿赫鲁宛大战。阿里虽获胜，但终未消灭这股势力。661年，阿里被一名哈瓦利吉派分子刺杀。阿里被杀后，库法人主张由其子哈桑任哈里发，但哈桑慑于穆阿维叶的强大势力，被迫把哈里发职位让给了穆阿维叶，首都由库法迁往大马士革。正统的四大哈里发时期随之结束。

四大哈里发时期，在哈里发政权体制下，仍保留着穆罕默德时期理想主义的神圣社会形式，其架构基本上没有王权的成分。穆阿维叶继任后，神圣的哈里发体制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为世俗王权而展开的争斗。由纯粹的哈里发时代过渡到哈里发权力与王权结合的时代，使伊斯兰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明朗和尖锐。

（二）伍麦叶王朝

伍麦叶王朝是麦加古来什部落伍麦叶家族所建立的王朝。伍麦叶家族在蒙昧时期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具有财富和声望。最初，他们强烈反对伊斯兰教。后来，在穆罕默德攻克麦加时，被迫信奉伊斯兰教，但入教后热情极高，作战英勇，许多人成为著名的将领。伍麦叶人对政权的觊觎，自奥斯曼出任哈里发时即已开始。他们为建立一个伍麦叶人的哈里发政权而奋斗，这个愿望终于在公元661年被穆阿维叶所实现。

穆阿维叶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和优秀的君主，与其说他是一个哈里发，不如说是一个国王。这是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尔东对他的评价。穆阿维叶生活在与先知及正统哈里发完全不同的时代，他在高度世俗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伍麦叶王朝。从661年至750年，伍麦叶王朝大约存在90年，共传14任哈里发。

伍麦叶王朝称得上是一个版图广大的帝国。在这个大帝国中，有着各种民族、语言和宗教，但其核心力量是阿拉伯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

伍麦叶王朝的扩张活动，主要在三个战场进行。第一个战场是小亚细亚。在这里穆斯林军队未获得多大战果。第二战场在北非和西班牙。在这里穆斯林军队战胜了罗马人，臣服了柏柏尔人，在沿海地区较远的一个绿洲建立了凯鲁万城，作为长久性的军营驻地，以便保卫埃及，抗击罗马势力。711年，柏柏尔人在阿拉伯将领塔立格指挥下，组织远征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推翻了西哥德人的王国。之后，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攻法兰克西南部。732年，在穆罕默德逝世100年之际，伍麦叶军队被法兰克的基督教领袖查里·马特尔在图尔城附近打败。阿拉伯人对欧洲的占领在文明的发展和血缘的交流上具有深刻影响。第三战场是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及信德（印度）地区。伍麦叶人为了东征，派遣两支军队，一支朝东北方向进攻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另一支朝东南方向进攻信德地区。最终征服了锡尔河、阿姆河沿岸及布哈拉一带的中亚地区；继续扩展，占领了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其势力直达中国西部边境。

自从穆阿维叶迁都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以后，伍麦叶的哈里发一直在这里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实际上已从麦加、麦地那转移到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随着军事扩展，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大量地改信了伊斯兰教。在这个帝国内，民族关系越来越复杂。

二、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伍麦叶王朝与阿拉伯的“蒙昧时期”相距不远，是伊斯兰教的智慧使阿拉伯人脱离了“文化蛮荒”。源于沙漠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当他们随着伊斯兰教圣战的胜利而征服了肥沃的中东新月地区、波斯与埃及之后，阿拉伯人不仅是占有了这一地理上的区域，而且是占有了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源泉。他们在征服中并没有毁灭文化，而是给予各种文化一定的自由，从而使伊斯兰文化发展成为丰富的多元文化。他们在与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接触中，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成为新环境中的一种定居的、有文化的民众。他们把比较发达的拜占廷帝国、波斯帝国甚至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融入他们从阿拉伯带来的宗教热忱中，他们在自觉提升精神生活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新文化。这就是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化。在这一文化波及的各个领域，同当时的基督教文化相抗衡。例如在建筑术方面，从荒漠帐篷中走出来的阿拉伯人，或是出于羡慕，或是为了自身的享用，建筑了一批如基督教堂和宫殿一样巍峨的皇宫、清真寺和军营，以凸显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当时阿拉伯利用叙利亚人、科普特人和波斯人艺术大师的才华，在建筑上融入伊斯兰精神，开创了一代新风。在体制方面，伍麦叶王朝各部门的组织形式是仿效拜占廷的，皇宫的管理、警察局和近卫军的设置等等也按着君士坦丁堡的规模。王朝甚至不顾某些势力的反对，任命了几位被征服地区的释奴担任公职，以施展他们优于阿拉伯人的才华。

阿拉伯人经过一个复杂的文化交融、整合、积淀的过程，形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如前述，这种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结构。当我们谈到“阿拉伯医药”、“阿拉伯哲学”、“阿拉伯数学”等概念时，并不是专指纯阿拉伯人创造或在阿拉伯半岛发展起来的文化，而指的是哈里发王朝统治时期在用阿拉伯文字写成的著作中所包含的知识积累。这些作者既有阿拉伯人，也有非阿拉伯人。他们信仰的宗教也不一定全是伊斯兰教。其著作的资料来源于希腊文、罗马文、波斯文、印度文，等等。

伍麦叶王朝，出现了很多诗人、学者、历史学家等，并在医学、化学、建筑等方面取得一定的业绩。它的成就，为阿巴斯王朝的文化繁荣（“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

三、帝国远征后的政策

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布杜·马立克（685—705年在位）是继穆阿维叶之后最有成就的哈里发。他在位时，极力推行“阿拉伯化”，以此政策发展阿拉伯伊斯兰学术文化，扩大伊斯兰政权基础。那时，阿拉伯文被规定为官方文字，政府中的文书由阿拉伯人担任，官方文件一律以阿拉伯文书写，改变以前用希腊文和帕莱威文登记文书的惯例。公元696年，还发行了铸有《古兰经》经文的金币和银币，以取代流通的外国货币。同时，阿布杜·马立克还发展定期的邮政事业，利用驿马在大马士革与各省会之间传递公文和信息。为保证阿拉伯化政策的实施和帝国的统一，他还限制非穆斯林臣民的自由。为巩固伊斯兰政权，平息新皈依者的不满情绪，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还推行鼓励改宗的纳税政策。他恢复早期的规定，凡是穆斯林（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都免去缴纳任何赋税。可是，非穆斯林一旦加入伊斯兰教，他的土地作为一种社会公产不再属于个人，而归国家所有，个人只能作为土地的租种者向国家缴纳土地税。这些政策加速了帝国的伊斯兰化。

任用释奴也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项基本原则。伊斯兰教自兴教之时，就号召打破狭隘的部落思想与宗族观念，提倡人人平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管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释奴。根据伊斯兰教的原则，对战败国的平民一般不降为奴隶，只有参战的官兵与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原本是奴隶者才被降为奴隶。所以，一般说来，许多释奴都出身于贵族，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伊斯兰帝国向外扩张中造成的多民族的接触以及胜利后实行的奴隶和释奴制度，使不少伊斯兰家庭特别是哈里发、王公贵族以及富人家庭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成为不同民族的混合体。这种思想作为国策，达到了“引进智力”与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为帝国服务的目的。“引进智力和人才”的国策对阿拉伯帝国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阿拉伯帝国形成后，阿拉伯文被规定为官方文字，用阿拉伯文写作的《古兰经》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而流传到各个被征服地区。新穆斯林为了诵读《古兰经》和了解伊斯兰教义，必须学习阿拉伯文。这样，学习阿拉伯文必然成为一般公务人员、学者、诗人、作家、新归信者的主要任务。为了便于新入教的穆斯林掌握阿拉伯文，学习《古兰经》，担任公职，为了保持《古兰经》标准阿拉伯语的纯正性，伍麦叶王朝的阿拉伯语法学家，在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巴士拉，开始了对阿拉伯文法的研究。同时，帝国建立后，《古兰经》古典的阿拉伯文面对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形势，已不敷用。针对这一现实，阿拉伯人从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埃塞俄比亚文、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突厥文、梵文等语言中，吸收诸多他们所需要的词汇，从而丰富了阿拉伯语汇，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富有活力的国际性语言。自8世纪中叶至11世纪末，阿拉伯文在科学文化、政治、外交、商贸和宗教等领域是首要交际工具。凡是接受高等教育者，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必须学习阿拉伯语。阿拉伯文以其美丽的词汇、严密的句法和丰富的修辞形式而著称。阿拉伯文没有元音字母，认读早期的《古兰经》经文十分困难，研究者们就从此入手。巴士拉城的学者艾卜·艾斯瓦德·杜艾里（688年卒），受伊拉克总督齐雅德·伊本·艾比之托，创制点式音符，为《古兰经》全文标点尾音。词尾的不同读音，表示不同的语法含义。杜艾里成为阿拉伯语言奠基人。后来巴士拉学者赫立勒·伊本·艾哈迈德（约786年卒）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语法规律。由他的波斯籍学生西伯威（约793年卒）根据他的讲述，兼采别家之言，编写了著名的第一部阿拉伯语法教科书《西伯威之书》或简称《书》。这部著作至今仍为阐释阿拉伯语法的主要依据。

阿拉伯文对东西方诸多民族的语言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由于宗教上的需要，曾经使用或仍在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如印度尼西亚语和土耳其语中有很多阿拉伯语词汇，波斯语、乌尔都语至今仍以阿拉伯字母拼写。在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子弟从小首先学习阿拉伯文，诵读《古兰经》，然后到了入学年龄再进学校学习母语。现代波斯语、普什图语、印度尼西亚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拉丁语和非洲一些民族的语言以及中国的维吾尔语、汉语地区清真寺的经堂用语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阿拉伯语词汇。

四、阿巴斯王朝

（一）阿巴斯王朝的建立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王朝。从公元750年开始至1258年蒙古人占领巴格达才告灭亡，统治时间长达5个世纪。首都原在库法，762年迁往巴格达。

阿巴斯王朝是在伍麦叶王朝各地人民起义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伍麦叶王朝后期，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什叶派主张阿里的后裔复辟；哈瓦利吉派反对世袭制，要求恢复公选哈里发的军事民主制；新穆斯林、非穆斯林、波斯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坚决反对王朝的经济和宗教的压迫制度；古来什部落的哈希姆家族与伍麦叶家族的历史性对立，在哈里发问题上更加尖锐化。起义遍及各地，王朝迅速衰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王朝的缔造者艾布·阿巴斯应运而生。艾布·阿巴斯是伊拉克的阿拉伯贵族，属古来什部落哈希姆家族，自称穆罕默德后裔。伍麦叶王朝的衰弱给了他及其家族一个创业良机，他们以呼罗珊为根据地，展开了反对伍麦叶人的大规模宣传鼓动工作，并利用上述各种矛盾，煽动起声势浩大的反对伍麦叶统治的运动。在起义军的猛烈进攻下，摇摇欲坠的伍麦叶王朝很快就垮台了。艾布·阿巴斯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王朝——阿巴斯王朝。

伍麦叶王朝的灭亡和阿巴斯王朝的兴起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更替，而且是伊斯兰教历史发展中的一次大变革。艾布·阿巴斯的胜利不是通过宫廷内部政变实现的。他利用对旧王朝的一切不满因素，进行长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以推翻旧王朝为目的的广泛的人民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他自己为首的新王朝。

新王朝的历史使命，不再是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它仅在地中海征服了西西里、克里特和其他一些较小岛屿。它在阿拉伯帝国内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阿巴斯王朝在伊斯兰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阿巴斯王朝前期在许多方面继续着伍麦叶王朝的事业，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所不同的是阿巴斯王朝的建立，已经完全有别于正统哈里发时期纯粹的哈里发政权。它是以哈里发权力与世俗王权并存的形式出现的。绝大多数哈里发的身上都流着异族人的血液，国家军政大权经常操纵在异族人手中。王朝发展到中后期，哈里发则徒有其名，实际上已权力旁落。中央政权有时甚至落入非阿拉伯人之手。各个地方王朝只在表面上接受一位阿拉伯人出身的哈里发，实际上各自独立。纯粹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取代它的是阿拉伯贵族和非阿拉伯贵族的联合统治。阿拉伯血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相互融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中趋于成型，大部分伊斯兰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和圣训学在这一时期发展得根深叶茂。

（二）阿巴斯王朝的鼎盛时期

阿巴斯王朝历经500余年，37代哈里发。以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和麦蒙（813—833年在位）三位哈里发最为著称。他们不仅在阿巴斯王朝而且在整个伊斯兰教历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

曼苏尔是阿巴斯王朝各项制度的奠基人。历史学家称他为阿巴斯王朝真正的建立者。他将政治中心东移，给波斯文化的渗透开了方便之门。他在波斯萨珊王朝废都“泰西封”不远的地方建立了阿巴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因而，阿巴斯人的政治典章制度很受萨珊王朝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阿巴斯王朝的政治体制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波斯化”的烙印。实际上掌权的王公大臣也多为波斯人。曼苏尔哈里发按照波斯的习惯建立了以“大臣”为首的薪给制的官僚政体。传统的阿拉伯家族关系在新的官僚政体中已经不起作用。曼苏尔为巩固新王朝而极力镇压政治反对派。在宗教上，坚持正统派信仰，镇压了呼罗珊的一批持极端主义的宗教狂热分子，并有计划地消灭阿里派。

曼苏尔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对新王朝的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恢复，经济繁荣。阿巴斯人在安定的局势和多种文化碰撞的际遇中开始着手系统地吸纳希腊、波斯、印度优秀的科学和文化，并因此推动了伊斯兰教各个学科的发展。

阿巴斯王朝前期100年，是王朝的“鼎盛时期”。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时代则是该时期的顶峰。哈伦因与法兰克查理大帝结盟而扬名西方，又以宣扬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而著名。哈伦即位后，继续推行萨珊王朝的统治经验，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设交通驿站，建立严密的情报网，以加强对地方官吏和人民大众的控制和监督，设立大法官职位，扩大法官权力，为保证国库收入，哈伦指派大法官艾布·尤苏福制定了一部赋税法《地租》，确定国家的征税来源与范围，税收比例与税收细则。他还重视兴修水利，在伊拉克地区开河挖渠，修筑堤坝，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引向各地发展农业。哈伦·拉希德时代，不仅农业发展，手工业作坊也相继兴起，各地生产的纺织品、玻璃器皿、瓷器、珠宝首饰、宝剑和铠甲在西方享有盛名，还注重国内和国际贸易。当时穆斯林商人从红海和波斯湾的亚丁、希拉、巴士拉等港口出发，远赴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中国，运来丝绸、香料、木材、锡和其他商品，再转销各地。此外，还从陆路取道波斯（中亚）到长安（此为闻名于世的陆上“丝绸之路”）。运回的中国商品有丝织品、瓷器、纸、墨、骏马、马鞍、桂皮、大黄等。中国的造纸术就是在哈伦·拉希德时代传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从而迅速传布到叙利亚、阿拉伯、埃及、摩洛哥、西班牙、欧洲等地的。

哈伦·拉希德时代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哈伦具有超人的远见，特别重视帝国的文化建设，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各个方面的需要。历时百年的翻译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并逐渐形成声势。“百年翻译运动”为伊斯兰文化的整合与定型提供了思想资料。

哈里发麦蒙时代，把翻译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运动推向高潮。麦蒙酷爱希腊哲学，熟读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作品。他曾派巴格达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搜集古籍，然后组织各地学者包括非穆斯林学者进行翻译。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虽始于伍麦叶王朝，但那个时代的译书，多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个人行为，而到了麦蒙时代，译书被列为国家的一项主要文化事业。国家投入巨资，建立机构，组织人员从事该项事业。据资料介绍，哈里发麦蒙给予他的首席翻译大师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翻译报酬，是以译出书稿同等重量的黄金计算的。这昂贵的酬金几乎使国库无力支付。侯奈因是基督教徒，他精通希腊文、波斯文、古叙利亚文，重酬之下，他不负厚望。通过翻译运动，一大批古籍经典才得以流传下来。与此同时，侯奈因以极其严谨、认真的态度，用充满智慧和想象力的思维，创造出了一批新的阿拉伯语汇，并将那些找不到对应词的外来语阿拉伯化，从而把阿拉伯语从一般宗教用语和日常用语，变成为学术和教育的语言。这一变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麦蒙一方面资助翻译运动，一方面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宫”。智慧宫中的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馆，是继被焚毁了的“亚力山大图书馆”之后最大的学术机构。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都被运到巴格达，收藏于智慧宫内。当时的巴格达成为汇集古典文化的海洋。

麦蒙经常和各方学者在智慧宫讨论学术问题。他本人学识渊博，迷恋书籍，对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建筑学、《古兰经》学、教义学、阿拉伯语法学都十分重视。他的时代出现了大批文人学者，如大哲学家肯迪、大数学家花拉子密等。他们很受麦蒙的尊重。

在这一时代，伊斯兰哲学派别穆尔太齐赖派盛极一时，这一学派首先对正统史学的原理提出质疑。他们主张思想自由，对伊斯兰教经典的探讨要各抒己见。他们认为，谁犯了大罪，谁就脱离了信徒的行列，但不算外道，居于信与不信之间。在希腊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认为信仰应以理性为基础，而不是盲从权威，人首先应该服从理性。由此出发，人也是可能认识安拉和辨别善恶的。穆尔太齐赖派是介绍希腊哲学的先驱，也是那些利用理性学科捍卫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的先驱。麦蒙于公元827年把这一学派提升到国教的地位。他公布了一个敕令，宣称《古兰经》是受造之物。这与正统派的“天启”主张针锋相对。正统派认为《古兰经》在其实际形式及阿拉伯语言方面，是与天上的原本完全相同的翻版。麦蒙成立了宗教裁判所，要求所有的法官和宗教领袖都要受到审查。甚至采取凡反对《古兰经》受造之说者均要受到惩处的偏激措施。伊斯兰教四大法学家之一罕百里就是这一措施的受害者。麦蒙时代人们开始用理性和逻辑来传播伊斯兰教，这对伊斯兰教的深入发展功不可没。

麦蒙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他对知识和智慧价值的见识以及善于利用外域的文化上。他广求各方人才，不问宗教信仰，也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被召至巴格达，使巴格达成为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的中心。他所支持的翻译运动，在对希腊文化典籍学习、掌握和利用之后，不长的时间其价值便提升了，使阿拉伯人缩短了与先进民族的差距，使阿拉伯人的智力更加激扬，同时促进了伊斯兰学术文化趋于成熟。麦蒙时代是阿巴斯王朝的鼎盛时代，是伊斯兰文化的黄金时代。

（三）阿巴斯王朝的衰落

9世纪中叶以后，哈里发大权旁落，突厥军人当政，成为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麦蒙哈里发执政时依靠波斯军队，他的近卫军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呼罗珊人。他的弟弟穆尔台绥姆继位后，又在阿拉伯和波斯军队之外，建立一支由突厥人为主体的新近卫军，此举标志着哈里发政权衰落的开端。事实上，阿巴斯王朝的分裂自王朝建立之初即已开始。王朝统治下的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独立，他们支持本地的总督，建立自己的地方王朝。当伍麦叶人遭到惨杀时，王子阿布都·拉哈曼从大马士革逃亡，取道非洲，乘摩尔人、柏柏尔人、阿拉伯人互相争斗之际，自立为西班牙的总督，宣告脱离阿巴斯的统治（756年）。以后北非方面的摩洛哥（788年）、突尼斯（800年）也先后宣告独立。919年，突尼斯有法蒂玛一族的领袖自称是阿里后裔，便以哈里发自命，势力扩展到整个北非（除摩洛哥）。他们于969年征服埃及，以开罗为独立王国的首都。971年他们攻占了属于巴格达哈里发辖地的叙利亚地区。同时，西班牙的伍麦叶总督阿布都·拉赫曼第三（912—961年）也自称是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继而东西各小国纷纷独立，形成事实上的分裂局面，与后期阿巴斯王朝同时并存的王朝有塔希尔王朝（820—872年）、萨法尔王朝（867—903年）、萨曼王朝（962—1186年）、布韦希王朝（945—1055年）、哈木丹王朝（929—991年）、塞尔柱王朝（11世纪）、突伦王朝（868—905年）、伊赫希德王朝（935—969年）、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等。

公元11—13世纪，欧洲的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向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时阿巴斯王朝已名存实亡。11世纪初，西欧的城市和商业发展了，与拜占廷和亚洲西部的交通也一天天加强了。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西欧的封建领主对财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11世纪中期，西欧社会出现了“骑士”阶层。骑士是封建主在少年时代受过军事训练以后才获得的称号。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除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外，更羡慕拜占廷和伊斯兰国家的财富，连睡梦里都想到东方去开辟天地。罗马教皇也想扩大自己的权力，渴望征服拜占廷教会，把基督教的统治扩展到伊斯兰教各国。他们号召，基督教徒的“神圣任务”是到耶路撒冷去夺回“主的圣墓”。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的克勒芒召集宗教大会，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宣教士，而且有封建主、商人和农民。教皇向大会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从“异教徒”手中解放“主的圣墓”，同时他说东方有大量战利品在等待着征服者。这一号召受到热烈的拥护，出席者宣誓出发远征。为了表达这次远征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上红十字，因此参加东征者称“红十字军”。这次十字军远征对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具有长远的影响。伊斯兰国家对十字军东侵的反抗斗争绵延了二百余年。

十字军东征，先后发动了八次。经过长期的战斗，他们攻下了叙利亚境内的安提阿，在那里屠杀了大量的穆斯林，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众多骑士带着财物回了西欧，只剩下几千人继续前进，占领了耶路撒冷。1127年，阿拉伯人在乌尔得丁·赞吉领导下，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抵抗十字军，1130年攻克十字军占领的叙利亚重要据点阿勒颇。1187年，伊斯兰将领萨拉丁率军进攻第一次十字军东侵时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收复许多沿海城市和耶路撒冷。1291年，伊斯兰军队占领了十字军最后一个据点，十字军的东侵彻底失败。

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扩大，并加速了伊斯兰文化向西欧的传播。但由于十字军的劫掠和暴行，东方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正当西欧的基督教国家和东方的哈里发帝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蒙古帝国建立起来了。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推翻了阿巴斯王朝的统治。阿巴斯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被杀。

五、阿巴斯王朝的文化中心

伊斯兰文化自伍麦叶王朝的孕育时期到阿巴斯王朝的定型与发展时期，是以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三个文化中心为源泉的。

（一）巴格达文化中心

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幅员辽阔，帝国内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社会生活急需综合治理。整个帝国的财政收入要精细地计算，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急需科学管理知识。这一切对于刚从游牧生活向文明城市生活过渡的阿拉伯人来说，是一片知之不多的空白领域。随着帝国的建立，阿拉伯人接触到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两河流域文化、叙利亚和埃及文化。它们是世界文明的先驱。阿拉伯民族与先进民族在文化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面对这些先进文化，阿拉伯人断然采取了“科学引进”的明智之举。

阿拉伯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满足自己经济上的需要，对科学文化非常重视。阿巴斯王朝初期推行的科学文化政策，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王朝最初的几位哈里发，尊崇科学，提倡教育。他们不分宗教信仰，重金招聘人才，尊重知识分子，开展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巴格达哲人荟萃，学者云集，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名城。哈里发曼苏尔极其重视天文学和医学，特设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哈里发赖世德爱好哲学和自然科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学者。赖世德创建了巴格达医院，并任命基督教徒伯赫提舒为院长。他在进攻拜占廷时，从阿摩利阿姆和安基拉（今安卡拉）等地弄来许多希腊文抄本著作，供学者翻译和研究。哈里发麦蒙时期，大量的希腊文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推动了阿拉伯各学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发展了阿拉伯的科学文化事业。阿拉伯人的文化起飞，要归功于哈里发麦蒙对科学的倡导。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丰富的文史哲知识。他兴办学校，创设天文台，组建智慧宫。到阿巴斯王朝后期，阿拉伯学术文化已趋于成熟。巴格达已成为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的中心。阿拉伯世界有了内容丰富的大辞典；哲学产生了新的体系，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科分类更加细化，产生了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等；人文科学（语言、历史、地理等）、自然科学（医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都日益繁荣。

这些由科学引进策略所结出的硕果，使阿拉伯人的视野超越了他们的部落存在的狭窄区域，而且几乎是强制性地被推入当时的先进文明之中。外邦异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和文化的结晶大大开启了阿拉伯人的心智。

经过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人从希腊典籍中学会了逻辑学，给伊斯兰学术打上了逻辑学的烙印。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类推法，被广泛运用于教法研究、语法研究、哲学研究之中。由于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伊斯兰帝国涌现出一批百科全书型的哲学家，形成了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促进中世纪哲学和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波斯典籍中，学会了统治方式。他们仿效波斯萨珊王朝设立大臣、宰相职位，建立起一套新型的统治体制，使庞大的帝国机器能有效地运转。他们从印度典籍中，学到了哲学与数学的知识，还在印度数学的基础上，发明了“代数学”，人们至今把印度数字称为“阿拉伯数字”。巴格达文化中心的业绩是当时文明世界的最高成就。正如勒本在其《阿拉伯文化》一书中所说：“直到15世纪，欧洲学者没有一个不受阿拉伯（伊斯兰）学术影响的。”“他们或师承阿拉伯人，或翻译阿拉伯文典籍。阿拉伯人的著作，特别是科学著作，被欧洲各大学广泛采用达500年之久”。

巴格达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令人瞩目的。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半岛多数阿拉伯人是文盲。伊斯兰教产生后，穆罕默德首先提倡人们学习，他说：“我受安拉的派遣，负着宣传正道，提倡学问的使命。”此后，阿拉伯人心中就形成这样一种信念：“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那时，学习的场所是清真寺，学习内容是《古兰经》和“圣训”。伊斯兰教的教育事业真正兴起是在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城。清真寺仍然是文化教育的中心，起着学校的作用。当时巴格达城清真寺多达3万座。相当于小学校的“库塔卜”也遍于全城及附近乡村。校内课程以《古兰经》为主，学生既学习朗读，又学习书法及语法。另外还设有先知故事、初等算术及诗词。教师称为“穆阿里木”或“费格海”（教义学家）。皇室贵族家庭，有家庭教师教授其子弟宗教学、纯文学或诗歌创作。女孩子接受初期宗教教育同样受欢迎。除去固定的学习场所之外，还有由宗教学者和文学家主持的各种学习小组和集会，传授和讨论各种学科和学术问题。麦蒙在巴格达建立的智慧宫，既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所学术机构，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校。智慧宫的总管及助理都是知识渊博、造诣极深的学者。

阿巴斯王朝时期，不但教育事业发达，图书馆和书店作为保存和传播文化的机构也很盛行。一般大的清真寺都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各地还建有国立或私立图书馆。部分图书馆还资助研究工作。私人藏书已成风尚。10世纪时，一批阿拉伯王公的藏书总量，已可以与欧洲所有图书馆的藏书总和相匹敌。有的私人藏书多达用400只骆驼才能运完。学者们每写一本书或翻译一部著作首先要赠送图书馆作为馆藏。阿拉伯世界至今还沿袭这一传统。书店在阿巴斯王朝初期即已出现，到9世纪末，巴格达已有近百家书店。书商本人多是书法、文学方面的专家，一些大书店为古籍鉴定家、藏书家和文人荟萃的中心。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尼克尔松说：“一种智力的活动，伴随着物质的发展而爆发；这种活动，是东方人从未见过的。上自哈里发、下至平民，所有的人仿佛忽然间变成学生或文学的奖励者。一般人为求学而游历欧、亚、非三洲，然后犹如蜜蜂一般，载蜜而归，把他们所储蓄的宝藏，分给发奋的学生们，并且孜孜不倦地编辑许多典籍，其卷帙之浩大与内容之丰富，可与现代的百科全书媲美，而其对于现代科学的贡献，远非一般人的想象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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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尔多瓦文化中心

伍麦叶王朝灭亡时，其王族阿布都·拉哈曼一世（756—788年在位）逃往西班牙。当时西班牙是阿拉伯帝国的总督区，阿布都·拉哈曼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哈里发国家，定都于科尔多瓦，称后伍麦叶王朝（756—1031年）。

阿拉伯人在统治西班牙期间，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为伊斯兰文化谱写了新篇章，科尔多瓦成为发展伊斯兰文化的源泉之一。西班牙是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的一座极其重要的桥梁。伊斯兰文明的各种著作，很多是从这里被译成拉丁文后而流入欧洲各国的。当时的科尔多瓦，学子莘莘，巨匠云集，文化发达，学术昌明。欧洲各国许多青年前来西班牙求学，成为伊斯兰文化进入欧洲的传播者。当时欧洲正处于所谓的“黑暗时代”。伊斯兰文化传入欧洲后，点燃了欧洲智慧的火炬，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西班牙穆斯林在欧洲文明史上甚至世界文明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享有“世界金石”的桂冠。

后伍麦叶的王公大臣们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为美德。阿布都·拉哈曼二世十分好学。他要以文学和音乐来征服臣民，改变他们的性格。他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与巴格达争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阿布都·拉哈曼三世时，东方阿拉伯人的思想与文化，几乎全部移植到西班牙并有所创新。当东方伊斯兰文化高度繁荣的时候，西班牙学者及学生曾负笈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甚至中亚从事研究和学习。部分东方学者应聘到西班牙讲学。不久，东方的哲人、学子到西班牙去学习他们在东方学不到的东西了。由巴格达到科尔多瓦的途中，风帆往来，络绎不绝。科尔多瓦、托莱多、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等城市均设有大学。科尔多瓦大学为阿布都·拉哈曼所创办，其历史早于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和巴格达的尼扎姆大学，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课程包括教义学、法律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科目。哈克木二世不惜重金聘请东方教授到科尔多瓦大学任教。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伊本·古推叶（977年卒）、巴格达的语言学家艾卜·阿里·噶里（901—967年）都曾在这里讲学。科尔多瓦大学吸引着众多的伊斯兰教学生和基督教学生，在校生达数千人。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各地，还有来自欧、亚、非各国的学生。西班牙各大学的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经常举办各种学术集会，由学校教授在会上朗读诗篇或做学术报告。

随着教育的普及，图书馆业也很发达。科尔多瓦城内有70座图书馆，其中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达40万册，仅图书目录就有44卷，每卷50页。该馆管理人员多达500人，还有许多派往世界各地的图书搜集采购人员。国家不惜花费巨资，派人到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为皇家图书馆搜集、购买或抄写各种图书。

后伍麦叶王朝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们为伊斯兰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西班牙的阿拉伯文学对西班牙文学有较深的影响。精通阿拉伯文学的穆扎拉人，从科尔多瓦把阿拉伯文学要素，传给北方和南方的各基督教国家。世界名著塞万提斯（1547—1616年）的《堂吉诃德》就是以阿拉伯文小说为蓝本而写成的。史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有伊本·古推叶，生于科尔多瓦，其主要著作有《安达卢西亚征服史》，该书有法译本。传记作家首推伊本·法拉迪（962—1013年），生于科尔多瓦，当过教师和巴伦西亚的法官。他留下的著作只有《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科尔多瓦的伊本·巴什库瓦勒（1101—1183年）写作了《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续编》，巴伦西亚的伊本·阿巴尔（1199—1260年）又写作了《续编补遗》。里萨努丁·本·赫推卜（1313—1374年）是晚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祖先是从叙利亚迁到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在格拉纳达王朝获得过“文武大臣”的头衔。他的重要著作《格拉纳达志》，较详细地叙述了伊斯兰教西班牙的社会状况、政治体制、军事设置、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和学术派别，还介绍了格拉纳达历代学者的生平。还有一位是有“社会科学的真正奠基人”之称的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他出身于塞维利亚一贵族家庭。先世为也门哈达拉毛人，8世纪时迁到西班牙。他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伊本·赫勒敦的巨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与原委》使其在世界上获得崇高的声誉。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给予高度评价：“一位阿拉伯的天才，他在作为一个成年人的54年工作生涯中，用一次不到4年的‘隐居’，完成了一部著作，从而达到了毕生事业的顶峰，这部著作在视野广阔和深度方面，在聪明才智方面，都可以与修昔底德或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相媲美。伊本·赫勒敦这颗明星与它所掠过的黑暗夜空相比就显得更加明亮耀眼了；因为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克拉林顿都是光明时代和地区的光辉代表，而伊本·赫勒敦却是他那片夜空中惟一的灿烂的光点。他所属的这个文明的社会生活整个来说是与世隔绝、穷困、肮脏、野蛮与贫乏的，在这个文明的历史上他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所选择的智力活动领域里，他得不到什么先驱者的启发，在自己同时代人当中，也找不到什么知音，而且没有在什么后继者当中激起灵犀相通的心灵火花；然而，在其《殷鉴》的《绪论》中，他精心构思和明确表述了一种历史哲学，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普天之下任何心灵所曾经构想过的这类著作中最伟大的一部。正是伊本·赫勒敦忙于实际活动的一生中的这次短暂的‘隐退’，给了他一次机会把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凝铸在一部著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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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西班牙还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史学家——伊本·哈彦（987，988—1076年）。他是科尔多瓦人，著述近50部之多。可惜他的著作大都散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人物志》。他关于科尔多瓦陷落的记载对君主与民众心理的洞察，对穆斯林西班牙衰弱原因的分析，在穆斯林史学家当中都是无与伦比的。西班牙伊斯兰教大学者伊本·哈兹木（994—1064年）是一位富有创见的思想家。他在青年时代曾以大臣资格出入西班牙伍麦叶王朝的宫廷，后来退职过隐居生活，从事写作。他在史学、教义学、圣训学、逻辑学、诗学等方面的著作多达400册。他的著作保存至今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教派和异端的批判》。他虽然是一位保守的伊斯兰教学者，但是他对《圣经》的批判大部分是以纯粹理性为基础的。在哲学方面，穆斯林学者们勤奋不懈地学习和研究希腊科学。他们特别注重研究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关于他的著作，并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观点，超过了自己的先辈。穆斯林西班牙的代表人物是伊本·巴哲（阿维巴斯，1138年卒）、伊本·图斐利（1185年卒）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1126—1198年），他们是最著名的西方穆斯林哲学家。伊本·巴哲大部分精力用在诠释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哲学家的著作上，自己的著述并不多，主要有《索居指南》和《吉别论》。他认为，哲学家应该生活在一个抽象的纯粹的王国里，一个由逻辑指引的观念化的世界里，与大众的、平庸的、追求享乐的世界隔绝开来。他认为外部世界的物质存在的最高形式是精神，物质的运动并非物质的属性。理智由神明流出，人可在思维中逐步摆脱物质的束缚而净化道德，最终达至完美而与神明融合。他的哲学思想，对欧洲哲学有一定的影响。继他之后，成为西班牙哲学大师的伊本·图斐利对大众比较宽厚。他认为，尽管哲学家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应该对大众给予适当的关注：他们可以对大众的幼稚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些思考，以便统治他们，并把他们导向至善。最著名的西方伊斯兰世界哲学家伊本·鲁世德生于科尔多瓦，出身于教义学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富于钻研精神。他致力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付出极大的精力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因而被但丁誉为伟大的注释家。伊本·鲁世德的主要著作是《矛盾的矛盾》。他不仅对大众的生活方式表示出宽容的态度，而且努力弥合大众与哲学家之间的悬隔。他同意其前辈们的意见，承认哲学和逻辑是发现终极幸福的惟一的道路。但是，大众无法理解和遵循逻辑学的教导，哲学家必须屈尊俯就，努力用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教育他们。但是，哲学家不应该向大众揭示他的哲学真理。对大众来说惟一的灵丹妙药是宗教。因此绝不能把宗教与哲学混淆起来。他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无始的，是永恒存在的。一切个体及其灵魂都要毁灭。但他又提出宗教教义与理性可以并存的学说。他主张，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受到理性的检验和判决。哲学和宗教，有如理论和实践，绝不冲突。宗教的对象是一般老百姓，其宗旨在于使人顺从安拉，履行善功。哲学是真理的最高形式，哲学家以此种形式认识宇宙而推证造物主的实有。他还认为“真主（即安拉）是宇宙之始，是第一形式，是万物的最后目的，是世界的秩序，是一切相反的事物的总汇，是具有最高存在形式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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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学说对中世纪犹太教哲学和基督教经院哲学有重要影响，并形成“阿维罗伊学派”。在伊本·鲁世德之后，希腊哲学并未从伊斯兰教中完全消失，而它的两种思想体系已融入其中：一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它在正统神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中仍受青睐；一是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思想，它在苏非主义中盛行不衰。苏非派运用哲学玄想，不大注意逻辑和推理，依靠直觉和神的感召。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就是该派哲学家。他生于穆尔西亚，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塞维利亚。他的名著《麦加的启示》和《智慧的珠宝》就是在直觉或启示的影响下写成的。他认为《麦加的启示》的每一个字都是真主通过超自然的方法启示给他的。他是西班牙苏非主义照明学派的代表。该学派认为，神和精神世界应理解为光明，人的认识过程应理解为超然的照明过程，而以诸天体的精神为媒介。他主张“存在单一论”，即万物以观念的形式预先就存在于神的认识中，万物从那里流出，又回到那里。世界是神的表象，神乃世界的内在精神。本质与属性即神与宇宙。本无差别。伊本·阿拉比的学说，对波斯和土耳其的苏非派，对欧洲的邓斯·斯科特、罗杰·培根和雷蒙·拉尔的思想均产生过很大影响。西班牙穆斯林在天文学、数学、医学、植物学等领域人才辈出，著述丰富，并在被译成拉丁文后给予欧洲以影响。此外，西班牙穆斯林的建筑艺术、纺织工业、美术工艺、音乐乐器等都使欧洲人获益匪浅。在那里，至今还留有穆斯林的文化遗产。

（三）开罗文化中心

阿巴斯王朝建立后，十叶派受到压制，一部分人迁到北非，在突尼斯一带推翻了柏柏尔人有百年历史的阿格拉布王朝，于公元909年建立了法蒂玛王朝，定都在马赫迪亚。法蒂玛王朝的建立，其目的是要有意识地反抗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所代表的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导权。王朝的奠基者阿布杜拉·马赫迪是伊斯玛仪派，以伊玛目自称。他们认为伊玛目地位（包括哈里发地位）应该属于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即属于哈桑、侯赛因及其后裔，而不能属于其他人。阿布杜拉·马赫迪被认为是侯赛因的子孙伊斯玛仪的后裔，当然也就是阿里与法蒂玛的后裔，因而取名法蒂玛王朝。

法蒂玛王朝第一位哈里发阿布杜拉·马赫迪在位期间，其领土扩张到全北非，从摩洛哥到埃及边境，914年攻占了亚历山大港。969年，法蒂玛人占领了埃及，于973年王朝的首都迁至弗斯塔德（即现在的开罗城），其统治中心转移到埃及。此时统治埃及地区的是法蒂玛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曼苏尔·尼萨尔·阿齐兹（975—996年）。他在位期间，法蒂玛王朝达到了极盛时代，成为阿巴斯王朝的强劲对手，并使之黯然失色。此时法蒂玛王朝成为东地中海惟一伟大的穆斯林国家。阿齐兹还在开罗修建宫殿、清真寺、桥梁、水渠等，著名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开罗在历史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伊斯兰教的又一个文化中心，与西班牙的哈里发王朝、东方巴格达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形成鼎足之势，而以法蒂玛王朝为最强盛。

公元11世纪是法蒂玛王朝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埃及历史学家把它和后期希腊的托勒密王朝相媲美。

哈里发阿齐兹和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大臣叶耳孤卜·本·基里斯（991年卒），极力奖励科学研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为埃及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王朝初期建立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此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伊斯兰大学，设有各种专科学院、图书馆，并搜集了大批东西方各地关于古典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的书籍，供师生们学习和研究，还从各地聘请伊斯兰学者来此任教。这所大学，经过长期的培植和成长，逐渐形成伊斯兰学术文化中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学员都负笈来此求学，历久不绝，人才辈出。大学免费提供食宿和书籍，学业有成后再返往各地从事伊斯兰教事务和研究工作。直到现在，爱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仍有很大的影响。当时主持校务的是宗教长老，哈里发为名誉校长。王朝为大学提供了固定的土地收入，作为教师的俸禄和学员的费用。阿齐兹还在开罗建立了一座皇家图书馆，藏书20万册。该馆收藏了大量的珍本，其中有泰伯里所著历史书籍的手稿。为传授和宣传十叶派教义，王朝于1005年创办了“达鲁·尔勒木”即“科学馆”。科学馆与皇宫相连，内有一个图书馆和几个会议室。科学馆除开设伊斯兰教的必修课程外，还讲授天文学和医学。

法蒂玛王朝时期，埃及培育了一大批著名伊斯兰学者。王朝大臣叶耳孤卜·本·基里斯原是一位犹太教宗教学者，后改奉伊斯兰教，一直忠于王室，为王室编制了“土地法”、“税收细则”等政府法规。他所著的一部《伊斯兰教法》被王朝规定为国家的正式法典，国家的一切法规都以它为依据，并确定其为爱资哈尔大学教材，是法官和教律学家的必读课本。政府还设立奖金，鼓励能背诵这部法典者。11、12世纪埃及法学家、圣训学家、经注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无不以这部法典为依据。伟大的天文学家阿里·本·优努斯（1009年卒）编著的哈基木天文历表，依据实际测算修正了当时通行的历表错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光学家伊本·海赛木的专著《光学书》对中世纪光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在文学、历史、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领域，法蒂玛王朝都遗留下大量著作。

王朝的城市建筑工程及工艺美术也出类拔萃。法蒂玛人对开罗城建可谓不惜代价。11、12世纪时，开罗已成为一座壮丽美观的城市，街道纵横，有宏大的广场、巍峨的清真寺和富丽堂皇的宫殿，既有希腊罗马式的圆柱，又吸收了波斯文化的精华。保存到现在的建筑物（如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开罗的几道古城门）、木雕镶饰、青铜器、丝棉织品、陶器等法蒂玛时期的文物，无不呈现出波斯文化风格。

六、传统学科的发展

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时期被视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黄金时代，特别是9—11世纪，伊斯兰教的传统学科得到充分的发展。

（一）经注学

经注学即《古兰经》注释学。是伊斯兰教关于《古兰经》及其注释知识的学科。主要研究经文降示的时代背景、原因、经文的词意、内容，以及经文注释的原则和条件等。其中，《古兰经》含义明确的节文称为“穆哈凯姆”（意为精密准确的），含义隐微的节文称为“穆太沙比赫”（意为含糊的、类似的）；对明确的节文进行解释称为“太甫绥尔”，对隐微的节文进行解释称为“太尔维勒”；经注学同时包括对明确节文与隐微节文的注释，因而称为Ilm al-Tafsīr wa al-Ta' wīl。

对《古兰经》的解释始于穆罕默德时期，弟子们对经文大多能够领悟，但由于部落方言、个人文化知识、与先知关系和对传教事件了解的程度不同，对部分经文也不完全理解，因而向先知请教。穆罕默德的解释体现在圣训中。穆罕默德以后，弟子们根据对经文降示背景的了解和语言知识继续对先知未曾解释的经文加以解释。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在麦加、麦地那、伊拉克等地区和城市办起了各类《古兰经》注释学校。此间对经文注释最多的首推伊本·阿巴斯。他被誉为《古兰经》注释之父，是麦加学校——第一个经注学校的创立者。

《古兰经》注释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在伊斯兰教历3世纪（公元9世纪）。学者们开始按照经文的顺序系统注释各个章节，出现了大量经注学著作。主要有塔百里（？—922年）的《古兰经注释大全》。他以“传统的注释”或“传闻的注释”著称，强调自始至终必须以先知和弟子的传述为依据，个人意见也须有弟子的话来证明。此类著作有巴阿维（？—1116年）的《降示线索》、伊本·凯西尔（？—1372年）的《古兰经注》、苏尤提（？—1505年）的《传统注释概要》等。

塔百里之后，经注学发展的新倾向是主张不停留在先人的传述上，提倡使用理性意见和个人创制，但须依据语言、文法、词法、修辞、朗读、教法、圣训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解释。这种趋向以“理性的注释”或“意见的注释”著称。此类著作主要有：法赫尔丁·拉齐（1149—1209年）的《幽玄的钥匙》、巴达维（？—1291年）的《降示背景及隐微节文的奥秘》、纳赛法（？—1340年）的《降示背景及注释真谛》、哈津（？—1340年）的《降示意义的揭示》、伊本·哈亚尼（？—1344年）的《注释大全》（或译《浩海》）等。此外以意见注释经文的还有穆尔太齐赖派的札马赫沙里（？—1143年）的《降示的真实背景及隐微节文注释的传说线索》、十叶派塔百尔西（？—1143年）的《古兰经知识大全》、苏非派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的注释等。

近代经注学是将“传统注释”与“理性注释”相协调，侧重于揭示《古兰经》的风格和修辞学方面的奇迹。代表作是穆罕默德·阿布杜（1905年卒）的《太甫绥尔麦纳尔》。

经注学是伊斯兰教文化中产生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圣训学、教法原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渊源和基础。今天，依然是伊斯兰宗教学校的重要课程。

与经注学有关的诵经学是关于诵读《古兰经》的专门知识。包括阿拉伯语的读音规则、语法、声调等。《古兰经》诵读的标准有七种诵读法，穆斯林依据这七种诵读法中的任何一种均被认为合法。

关于诵经的七种方法源于圣训。据伊本·阿巴斯传，先知说：“哲布勒伊来天使让我按照一种发音念诵，我反复诵读，并要求增加，他就增加，直加到七种发音为止。”阿布·本·凯尔布传，先知说：“真主指示我按照一种发音念诵《古兰经》，我反复念诵，并要求使我的族人易于朗读，为此他指示我按七种发音念诵。”学者们解释七种发音指的是当时阿拉伯各部族的方言。因为《古兰经》是以古来氏族的语言降示的，在方言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允许各部族用自己的方言念诵《古兰经》，消除了念诵经文的困难，也便于理解经文含义。就语言学讲，指各部族在念诵《古兰经》方面有语言上的七种差别。如开口符、轻读重读、海木宰的读法等。

穆罕默德之后，随着伊斯兰教对外征服和传播，弟子们分散各地，朗读方法多达50余种。为此在确立了“奥斯曼定本”之后，开始奠定诵经的原则。在这方面做出首要贡献的是伊本·穆加希德（859—935年）。他专门从事诵经学研究，著有《七种朗读》一书，制定了正确朗读的条件：必须源自先知正确无误的传述，必须符合奥斯曼定本，必须符合阿拉伯语言。他选出了七位古兰经诵读家的朗读作为正确的方法。他们是：沙姆的阿布杜·本·阿米尔（？—736年）、麦加的阿布杜·本·凯西尔（？—737年）、库法的阿西姆·本·阿布·努鸠德（？—744年）、巴士拉的阿布·欧麦尔·本·阿拉伊（？—770年）、库法的哈姆宰·本·哈比布（？—776年）、麦地那的纳斐阿·本·阿布杜·拉赫曼（？—785年）、库法的阿里·本·哈姆宰·基萨仪（？—804年）。

此外诵经学还规定穆斯林在履行宗教礼仪时于不同场合所应念诵的经文或祈祷词。如在每次礼拜时均应诵读“法谛哈章”（古兰经首章），诵毕须念“阿敏”（意为“主啊！请答应我的请求吧！”）。许多具体规定用符号标在经文当中，以示在诵读某些经文时是否需要跪拜或叩首。又如经文的各卷、段落、章节等分为1/4、1/2或3/4，都是为了表明在某种仪式或场合应当念诵的相应部分。

（二）圣训学

“圣训”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哈底斯”（意为谈话或事件）。《古兰经》（52：34、39：23）和圣训学中对该词的解释是指一切来自真主使者的言行。据伊本·阿巴斯传，先知说过：“凡向众人传授我的言行者就是我的追随者。”穆罕默德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除向门弟子传述《古兰经》的经文外，还口述过一些非“启示”性言论，加上他的称为“逊奈”（或圣行）的举止和活动，由弟子们代代相传，构成了“圣训”的基本内容。那些由先知用自己的话传述真主降示经文含义的圣训，称为“神圣的圣训”（库德西圣训）；而那些谈话和含义均出于先知本人的，称为“先知的圣训”。圣训是伊斯兰创制立法的第二源泉。

穆罕默德时期，圣训一直是口头传述。以后依然沿袭口头记忆的方式，未做整理和汇集。随着哈里发国家内部教派斗争的发展，伪造圣训的现象越来越多，需要辨别和考证圣训的真伪；同时，法学家们也需要从经训中推断出对问题的结论和法令，迫切需要收集、整理和编纂一部系统完整的圣训。由此产生了圣训学，以探究圣训传述的根据和传述内容的真伪。

圣训学关于传述根据包括两方面内容，指研究圣训传述系统和传述来源。传述系统分为“溯至穆罕默德的”、“传述联贯的”、“传述中断的”、“系统传述的”、“单人传述的”等等。传述来源研究传述者的可信程度，他的生平历史、信仰和道德状况、记忆是否正确，以及他在传述系统中的等级和地位。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布哈里（？—869年）的三部传记史书，分别称为《大史》、（或《大传》）、《小史》（《小传》）、《中史》（《中传》）以及伊本·阿布杜·巴里（？—1070年）的《弟子介绍》。圣训学关于传述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辨别、分析传述的圣训本文是否正确。这包括对矛盾的圣训、生僻的圣训、停止的圣训与被停止的圣训以及圣训术语的研究。经过分析、归纳而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圣训，如“正确的”、“好的”、“不可靠的”，在“不可靠的圣训”中又分为“中断的”、“疑难的”、“不可接受的”、“篡改的”等等。

与圣训学并行的研究还有专门揭示伪训的著作，如伊本·哈哲尔（？—1448年）的《关于伪训》，苏尤提（？—1505年）的《伪训》。阿吉鲁尼（？—1748年）所著《揭示隐匿、消除混淆》一书中，收集了6000多条伪训。为了辨伪，圣训学家还制定了辨别伪训的标准。

被逊尼派奉为权威的六大圣训集是：布哈里（？—870年）和穆斯林（？—875年）的《圣训实录》，提尔米基（？—892年）、阿布·达伍德（？—888年）、奈萨仪（？—915年）和伊本·马哲（？—886年）汇录的《圣训集》。在马立克教法学派盛行的北非地区，主张以马立克（715—795年）《圣训易读》（《穆宛塔》）取代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在“六大圣训集”中，最著名的是布哈里和穆斯林的圣训集。被称为“两真本”。布哈里出身于圣训学世家，一生游历16年，走访各地，结识1000多名传述者，共收集了60万条圣训。伊本·哈哲尔在《布哈里注释前言》中说布哈里选用的圣训是2761条，包括重复条目及众说纷纭的统计有9082条。是一部最短小、最准确的圣训集。全集分启示、伊玛尼、礼拜、天课、朝觐等共97部分，3450章。除丰富的圣训知识外，侧重于教法问题。博采沙斐仪派、哈乃斐派及圣门弟子的观点，又有自己独特的推理判断。穆斯林是布哈里的弟子。他和他的老师一样博学多识，共收集了30万条圣训，选用了7275条，不重复的约4000条，也是一部准确度极高的圣训集。这“两真本”传播于伊斯兰各地区，享有盛名，不少圣训学者为之作注，有许多种注释本。

其他四部圣训集也各有其特点。伊本·马哲编集了4341条圣训，是教法学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阿布·达伍德从收集的50万条圣训中选用了4800条，他的圣训集被各派法学家和学者接受并以其为据创制立法。提尔米基的圣训集内容广泛，涉及门弟子和法学家们的意见，是研究教法分歧的资料之一。奈萨仪选编了5761条圣训，按内容进行分类，并着重揭示和评论教法问题的源由。

十叶派圣训学家汇集的四本穆罕默德言行录，被称为“四圣书”，分别是：库拉尼（？—940年）的《宗教学大全》、库米或苏杜克（？—991年）的《教法自通》、穆罕默德·本·哈桑·图西（？—1022年）的《圣训辨异》和《法令修正篇》。这四种汇集本共搜集圣训44244条。其内容不限于穆罕默德的言行，还包括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600—661年）和他的后裔（诸伊玛目）的言行，为十叶派宗教与世俗立法的根据。

（三）教法学

教法，阿拉伯语称作“沙里亚”，意为“行为”、“道路”，指真主所指明的广大穆斯林民众必须遵循的生活方式，是《古兰经》和“圣训”明文规定的不可改变和替代的神圣法令。教法学，称作“菲格海”，意为“领悟”、“理解”，是理解教法的一门宗教学科。历代法学家们根据对经文的理解，在不违背神启法律原则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法律推理和类比判断，从而协商公议，不断整理、加工、改造、制定和编纂出成文法律。教法正是通过教法学的发展而逐步得以充实完善，成为穆斯林宗教、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行为法规的，称之为“穆斯林法”，在中国又称“回教法”。

教法内容主要涉及宗教礼仪制度、民事法律规定和刑法。信仰礼仪规定的目的是使穆斯林通过坚持各项宗教基本功课而认识到宇宙万物及人类与造物主的关系，从而加强内心信仰，做到行善戒恶。民事法律规定包括婚姻、家庭、财产继承、贸易关系、契约合同等一切有关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和法规。刑法是惩罚穆斯林犯罪行为的规定，如对杀人罪规定抵命或交抚恤金；对偷盗抢劫罪断手或断足；对奸淫罪处以石击或鞭刑；对叛教罪处以死刑等等。

在中世纪，教法不仅是穆斯林个人持身律己的行为准则，也曾是国家的基本法，涉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影响十分广泛。教法以判例、法学家的著作、学说为主要形式，通过宗教法庭和伊斯兰教法官得以贯彻执行。近代以来，许多伊斯兰国家对教法进行重大改革。其中，家庭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规定，经典里论述较为集中明确，与穆斯林个人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这一教法的核心领域和主体部分，经过一定改革延用至今。而传统伊斯兰教法的其他门类，如商法、刑法等皆为各国的现代世俗立法所取代，旧的宗教法庭也大多被现代世俗法庭所代替。

教法学是在经注学、圣训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门尖端宗教学科，是伊斯兰教三大传统学科的集中体现，对了解伊斯兰教的精神及其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伊斯兰教法的渊源是神圣的，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以及教法学家们所运用的“公议”、“类比”原则。

《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包容万象，但其中作为“律例”，具有法律内含的经文，主要散见于麦地那篇章中，包括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等宗教礼仪，贸易、契约、利息、租赁、抵押等民商事务规定；结婚、离婚、遗嘱、继承等婚姻家庭事务；以及凶杀、偷窃、通奸、抢劫等刑事惩罚条律；从个人生活、道德规范到国家大事，如战争、和约、战俘及战利品分配等，《古兰经》都有概括性的原则规定。这些关于律例的经文，是教法学家最主要的立法依据。

“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立法依据。《古兰经》中的律例有的集中明确，有的简短、概括，如命人礼拜，但没有规定礼拜的具体时间和仪式，规定缴纳天课，又未分析课税的种类和数量。类似情况，就由“圣训”作为解释和补充。特别是8—9世纪，随着圣训学的发展，多种不同版本的“圣训集”问世，圣训立法日益流行。而且社会生活日趋复杂，许多现实问题需要作权威性法律解释，圣训以其先知的权威、充实的内容和灵活变通的解释适应了各地立法的需要，也取得社会的承认。

类比，当某一有争议的问题在经训中无明确规定可依时，准许以类似的经训明文为前提，通过比较，运用理智推导出符合经训本意的结论。由于这种类比易带有推测性质和随意性，所以教法学规定，只有精通经训知识的权威教法学家才有资格运用类比。由此而产生的类比律例经公议核准，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公议，原指全体穆斯林社团就重大问题的一致意见，在教法学上，指某一地区、某一时代权威教法学家就某一教法问题的一致见解。经训原文的引用、理解和解释，以及类比推理的结果是否正确，都取决于公议的结果。伊斯兰教法的理论体系和实体法部分，正是根据权威教法学家们的公议创制而成的。

这四大教法渊源被称为传统的渊源，从属于这四大基本来源的还有“择优判例”、“公众利益”和“习惯法”原则，它是教法学家运用理性进行创制和判断的依据。

在教法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法学著作的编纂与汇集成果的涌现，也形成了各个不同的教法学派。这是由于教派纷争、宗教政治观点各异、文化水平、地理环境以及对经文理解和认识程度的不同而产生的。从8—9世纪至14世纪，在众多的法学派别中，只有以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命名的四大教法学派为逊尼派中公认的、正统的、权威的教法学派。

阿布·哈尼法（699—767年）创立的哈乃斐学派，原是伊拉克的库法学派。由于伊拉克地区伪造圣训现象严重，所以该派在制定教法时，除根据《古兰经》外，审慎引用“圣训”。比较注重法律推理，强调教法学家个人意见和判断的价值。又有“意见派”之称。历史上，该派曾得到阿巴斯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成为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中流传较广的一派。盛行于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突尼斯、印度、巴基斯坦、中亚细亚等地。中国穆斯林大多属于此派。

马立克·本·艾奈斯（715—795年）所创的马立克学派，起源于麦地那。那里曾是圣门弟子和教法学家云集之地，伪造圣训的现象不多，所以该派严格坚持经训明文规定，并注重当地教法学家和学者们沿袭下来的传统“公议”结果。在使用“类比”时，如与社会需要和公众利益发生矛盾，可对圣训原则作适当的修改，根据集体利益需要立法断案。该派学说受到正统派推崇和拥护，现盛行于沙特阿拉伯的希贾兹地区、巴林、科威特、利比亚、摩洛哥、苏丹等地。

沙斐仪（767—820年）创立的学派，坚持以经训为立法权威，更注重“圣训”和类比，广泛使用“公议”。为天启法令与人类理性判断的结合，为消除学派分歧付出了努力。沙斐仪本人所著《法源论纲》成为教法原理学之原始资料。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西南部、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地的穆斯林奉行该派主张。

罕百里派，创始人伊本·罕百勒（780—855年）是保守的正统派代表，坚持教法的每条规定都须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即使是可疑的圣训，也予以承认。很少使用“类比”和“公议”。在四大教法学派中以坚持经典传统著称。现盛行于沙特阿拉伯，是该国的官方法律学派。

（四）教义学

教义学即伊斯兰教正统派的经院哲学，又称“认主学”、“凯拉姆学”。凯拉姆，阿拉伯文原意为“言语”、“谈话”、“演说”。凯拉姆学是依照逻辑与论辩方式表达其信仰的学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作“穆台凯里姆”，指运用哲学推理捍卫教义信仰的学者。

穆罕默德时代，有关信仰或神学的讨论主要依据《古兰经》文，或者由穆罕默德本人予以回答。这类回答构成后人汇集的圣训内容之一。正统哈里发时期，除依据《古兰经》外，还依据口头传述的圣训或圣行。此时的争论认真、虔诚，并无敌意，神学思想上的原则分歧也不明显，更没有形成不同的神学学派。只是由于哈里发问题而产生的哈瓦利吉派与十叶派在教派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派的神学主张。

伍麦叶朝时期，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发展，使神学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教派和教派斗争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论涉及政治、宗教、信仰及伦理问题。如：真主除其本体外，还有无视觉、听觉等各种人格化的属性？人的各种行为是真主的前定，还是个人意志自由的结果？《古兰经》是永恒的还是被造的？类似问题引起人们对早期教义和经文内容的思考，力图对简朴教义作系统和严谨的论证，从而找到统一穆斯林思想和信仰的标准。从8世纪中叶开始的对古希腊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运动，为伊斯兰世界引入了逻辑和哲学，一部分穆斯林神学家开始借助于人的理性或逻辑思维解决宗教理论问题。是继续强调天启、传统或经训，还是依靠理性？围绕这一问题所持立场方法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神学派别，如盖德里叶派、穆尔吉亚派等。随之产生的穆尔太齐赖派，是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中受希腊、罗马哲学和科学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以推理为基础，对有关信仰的各种哲学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试图用更精湛的宗教观念代替和更新那些流行的正统宗教观念。他们只承认真主的本体，不承认真主有任何人格化的属性，拥护人类意志自由，相信真主是公道的，只进行合理的、理智的、完善的创造。人们可以根据真主赋予的能力和理性分辨是非与善恶，决定自己的行为；真主会根据人们自己创造的行为赏善罚恶。他们还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创作之一，而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永恒的经典。阿巴斯王朝时，穆尔太齐赖派的惟理倾向观点，一度得到官方的支持。但由于该派过于强调思辨，从事烦琐的神学论证，其深奥的哲理只为一部分知识阶层所接受；他们关于《古兰经》系“受造之物”的观点得罪了一批虔诚而又坚持经训的圣训学家，刺激了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故被正统神学家们斥为异端，不久又被官方宣布为非法。以理性主义探索宗教问题的方法和自由主义观点一度失败。

10世纪，艾什尔里（873或874—935年）脱离穆尔太齐赖派，转到正统派穆斯林的阵营，对启示和理性、信仰和哲学加以调和，以逻辑和思辨方法为教义作论证。他强调真主万能，支配一切。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真主前定，但人又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必须在真主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反对《古兰经》被造说，认为它是真主永恒的语言。艾什尔里派的主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被奉为官方信条。一个世纪后，艾什尔里被认为是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学的创始人和权威。尔后，逊尼派伊斯兰教官方信仰的正式确立和进一步完善的工作，则由安萨里完成。

自艾什尔里派学说被奉为官方信仰之后，它自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艾什尔里派教义所坚持的思辨和论证方法只在宗教学者或宗教教师阶层有所作用和影响，还难以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官方信仰有待于大众化和普及化。与此同时，苏非神秘主义已经广为流行，苏非派成员主张个人虔修重于履行宗教功课，探求真主或宇宙的奥秘优于遵循教法。奉行以简朴、苦修、内省、坚忍、克己、安贫的生活方式求得对真主的爱悦，以神智（真主的精神之光与人的心灵的交通）认识真主，以自我净化灵魂达到与主合一的最终目的。有些苏非派学者在理论上将自身与真主视为同一实体，从而导致泛神论思想。这种信仰和礼仪方面的神秘化逐渐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功课相背离，受到正统派圣训学家和教法学家的谴责，常被视为“异端”。在这种状况下，统治阶级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使伊斯兰教深入人心，成为群众自身的信仰；另一方面，使具有广泛影响的苏非神秘主义为正统信仰服务。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是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安萨里。

安萨里（1058—1111年）是艾什尔里派神学家的弟子。自幼学习教法学、神学、哲学和逻辑学，也随苏非导师研习苏非学说。在巴格达伊斯兰最高学府尼查姆学院任教时，致力于神学、法学与哲学研究。曾以苦行僧身份游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并赴麦加朝觐。在隐居的10年期间，完成巨著《宗教学科的复兴》，并写有大量著作。他以个人内心的神秘经验肯定了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发现理性所不能认识的“真理”。在他的影响下，苏非主义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认可。苏非派强调内心精神生活、个人直觉经验以及思辨的神秘的爱等思想融进了传统的宗教信条当中，伊斯兰教经院教义学增添了新的活力，也达到了它的最终模式。

安萨里作为一位神学家，同时又是一位苏非家，享有“伊斯兰教权威”的声誉，被后来的神学家们认为是重建了伊斯兰教。晚期的“先辈派”教法学家们，如伊本·太米叶（1263—1328年）力图恢复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对艾什尔里—安萨里的神学体系予以抨击，拟从正统信仰中排除神秘主义因素。但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广泛支持，自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完全处于安萨里学说的支配之下。

（五）哲学

宗教与哲学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一个立足于虔诚的信仰和繁缛的礼仪之上；一个基于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论证。但是哲学又是从宗教中脱胎而出，有着宗教的痕迹与烙印。伊斯兰哲学就是如此，它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种总的看法或世界观。在阐述和讨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不仅带有宗教的以及经训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思想意识形态，主要是希腊罗马的思想和观点，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与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原理结合起来。因此说，它本身是宗教与哲学相互交融的产物。

伊斯兰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自四大哈里发时期至倭马亚朝时期的对外扩张运动，使阿拉伯哈里发大帝国的版图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原有的伊斯兰文化在与被征服的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得到丰富与发展。阿巴斯王朝时期的翻译运动与学术文化复兴，又引进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东西方古代文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观点，新柏拉图派的哲学观点及思想都被引进哲学界，成为穆斯林学者以理性和科学论证宗教的武器。他们所思考和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关于完美的真主与不完美的世界之间的矛盾，真主的独一性与宇宙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真主的前定与人类意志自由、善与恶之间的矛盾与关系等等。在通过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进行精心研究和多方面解释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伊斯兰教哲学体系。

伊斯兰哲学又分为不同的派别。在早期以穆尔太齐赖派为代表，强调理性、思辨及严密的论证方法，反对盲信盲从。后以艾什尔里派为代表，将宗教与理性相结合，被作为官方经院哲学。最终由安萨里将其与神秘主义调和，使伊斯兰经院哲学达到完善。

在苏非派内部出现的哲学派别，不同于经院哲学，而是神秘主义的苏非哲学。他们关注人与真主的关系问题，人与真主如何统一，人的本原和人的灵魂如何复归真主？在这方面，他们以新柏拉图学派的“流溢说”为基本模式，认为宇宙万物及人类，均来自真主，又复归真主，因此应提倡人与真主的接近与合一。至12世纪发展起来的苏非哲学，以神秘主义理论家伊本·阿拉比为代表，其思想带有强烈的泛神论观点。认为“神于万物之中”，“认识自身的人也就认识了他的主宰”。人与神接近，造物主与被造物同在。

与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不同的世俗哲学，其哲学家一般不是神学家，而是具有专业知识的自然科学家、医生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按接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不同而分为东方学派和西方学派。

此外，十叶派思想家中的伊斯玛仪派神学家，及“精诚兄弟会”团体内，都有值得注意的哲学思想。

近现代以来，伊斯兰哲学在中世纪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趋势。

中国的伊斯兰哲学，具有将伊斯兰教与儒释道思想相结合的特点，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七、伊斯兰文化的整合与定型

随着历史的演变，伊斯兰文化自伊斯兰教产生到阿巴斯王朝的建立趋于定型。

首先，阿拉伯人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逐步定居下来，社会开始向封建制度演进，并通过商贸活动、扩张征服积累了大量财富，使文化定型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伊斯兰教的产生，结束了多神崇拜旧的精神生活模式。阿拉伯人的思想意识有了统一的轴心：信仰安拉独一，奠定了伊斯兰文化的基础。再次，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的宗旨打破了氏族部落的禁锢，形成了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并在扩张运动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融合。第四，《古兰经》的降示，使阿拉伯人开始自觉升华精神生活，改变了道德追求和价值观念。第五，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信仰的统一及学习《古兰经》的需要，使阿拉伯语言逐步规范化并得到广泛使用。还建立了学校，一座清真寺即一座学校，清真寺成为各处穆斯林的教育中心。穆罕默德把进入清真寺讲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称为“犹如为安拉而战的勇士”。第六，伊斯兰教开拓信仰疆域的胜利，使这一宗教在欧、亚、非三大洲得以传播，以伊斯兰教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群越来越多，为构建文化型态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伊斯兰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文化交融、整合、积淀定型的过程。此间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柏柏尔人等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阿拉伯成分占主导的优势地位。然而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在文化科学方面还处在十分落后的境地，当时主要的文化成就仅是口头留传的零星的诗歌和文学传说。伊斯兰教产生后仅100多年的时间，大多数的希腊古籍，如数学、医学和哲学都开始被译成阿拉伯文。自公元750年到900年的近200年间，阿巴斯王朝以阿拉伯人特有的一种民族心态即对古代文明的嗜好以及对被征服地区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知识的吸纳战略，使穆斯林成为希腊古典学术思想的继承者，成为“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

阿巴斯王朝建立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走出沙漠的阿拉伯人面对的是异族先进的灿烂的文化。为了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需要吸纳先进文化。对于蒙昧时代的文明，阿拉伯人采取了扬弃的立场，把其中的精华和对现实文明的汲取凝聚起来，使这一文化定型，并将其建立在理性思考和相对自觉的基础上。它成为这一文明以后发展的总根源。

阿拉伯人征服的印度西北部、波斯、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埃及等地，都是世界文明的先驱。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就是在这些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大体说来，印度文明的影响多在文学、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波斯文明的影响主要在文学艺术方面，而希腊文明的影响则偏重于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

伊斯兰文明始终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绝不偏离宗教本位。重感性轻理性，重视天人合一，重视现实物质欲望的满足，概括力不强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构成了它的哲学层面。一切源于安拉，安拉是惟一的信仰，人人都无条件地服从安拉，以及神秘主义等，构成了它的宗教层面。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性是由它的萌发、产生过程所决定的。如果没有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就没有伊斯兰文化的问世。所以，伊斯兰教既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又是伊斯兰文化的灵魂。其核心即指构成伊斯兰文化的主体部分，其灵魂即指渗透于伊斯兰文化各个领域的“伊斯兰精神”。

伊斯兰文化在定型时期就埋下了伊斯兰教派之争和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既排斥又融合的种子。后来的整合就是沿着这两个轨迹发展的。由于对穆罕默德的继承权和对教义、圣训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伊斯兰教派分化。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动荡，各教派不断地进行斗争，这些斗争无不反映到文化生活之中来，为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新鲜的因素，促使文化不断地作出回应。在伊斯兰文化中，被它吸收的外来文化的精髓，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充分显示了阿拉伯人的求知精神和进取意识。这也是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高于欧洲文化的原因。

八、伊斯兰教的地区化

（一）十叶派与波斯

旭烈兀领导的蒙古军队于1258年攻占巴格达，摧毁了阿巴斯王朝。在蒙古统治者建立的伊儿汗国中，十叶派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变。随着十叶派乌里玛不断参与伊儿汗国的政治，十叶派的教法学领域出现较重要的进展。宗教学者参照经训原理在处理新问题时作出独立判断（伊智提哈德），成为十叶派教法学的主要方法。当蒙古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十叶派控制的苏非教团在伊儿汗国的东北部地区建立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十叶派小王国。

蒙古人统治的后期，诸侯公国纷纷兴起，伊儿汗国陷于分裂。这时，在阿塞拜疆地区的萨法维人部落形成了政治、宗教和军事合一的苏非教团。在15世纪期间，萨法维教团呈现出十叶派倾向。此后，教团组建了红缠头军，即士兵的头上都裹有12折的红布缠头，以纪念十叶派的12个伊玛目。这支红缠头军以苏非教团为依托，保持着极强的凝聚力。萨法维教团在伊斯玛仪（Ismaiil，？—1524年）领导的时代，红缠头部队的军事征伐进入了新的阶段。作为教主的伊斯玛仪将苏非派中的等级严密的教阶制引进了红缠头军，使之成为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1501年伊斯玛仪的红缠头部队占领了里海东边的大不里士，并宣布自己为国王，由此，波斯进入了萨法维王朝时代。在随后10年中，他完成了波斯的统一，并把疆域扩展到安纳托利亚、阿塞拜疆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东部。

萨法维王朝宣布十叶派为国教。当时，波斯仍以逊尼派为主体，十叶派的势力很弱。加之萨法维王朝信奉的十叶派教义本身是一种混合了苏非主义的有着极端倾向的十叶派思潮，故伊斯玛仪将十叶派定为官方信仰的举措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伊斯玛仪以红缠头军的武力为后盾，强制推行了十叶派教义，伊斯玛仪和他的继承者自认是隐遁伊玛目——马赫迪的代表，他们具有不谬性。为巩固新王朝，同时也为了与邻近的奉逊尼派为官方信仰的奥斯曼帝国抗衡，萨法维朝的君主将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十叶派宗教学者们邀请到波斯来，配合统治阶级推行十叶派宗教教义，同时，萨法维王朝对境内的逊尼派乌里玛大肆进行迫害，甚至处死了一些逊尼派教职人员。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许多逊尼派乌里玛纷纷逃往中亚栖身。

这种强制性地推行十叶派的政策，使波斯从逊尼派为主体转变为十叶派信仰占绝对统治地位，并在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对抗中，获得了生存的合理性。十叶派教义成为波斯的正统信仰标志着自7世纪波斯为阿拉伯人征服后，第一次以波斯民族占主体的国家独立于世，以及波斯特色的伊斯兰文明以十叶派的形式得到了保留和发展。

萨法维王朝在阿巴斯一世（1557—1629年在位）时期，其力量达到鼎盛阶段。阿巴斯大力扶植十叶派力量，向清真寺和第八伊玛目里达的陵堂捐赠了大量土地。他下令兴建清真寺、开设经学院、培养宗教学生。这时候，波斯出现了著名的“伊斯法罕学派”（即“照明学派”）。伊斯法罕学派将苏非派的精神修炼思想和十叶派思想中的隐义方面作了调和。它的重要代表是毛拉·萨德拉（？—1640年）。一些著名的十叶派宗教学者被吸引进这个学派。

17世纪后期，十叶派学者中有一位著名的长老巴基尔·马吉里西（？—1699年）推行十叶派的宗教改革，苏非派的人主合一的理论以及精神修炼活动被宣布为异端邪说，伊斯法罕学派的哲学家被斥之为“异教徒希腊人的追随者”。

当阿富沙尔部落酋长纳第尔汗（Nadr Khan，1688—1747年）取代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后，十叶派受到暂时的挫折。纳第尔汗宣布逊尼派伊斯兰教是国教，而把十叶派降为与逊尼派的四个教法学派并列的地位。为执行这一决定，纳第尔汗颁布没收瓦格夫（Waqf）宗教财产的法令，并对不服从这一法令的十叶派乌里玛大肆迫害。1747年，随着纳第尔汗被刺，这个以逊尼派教义作为国教的计划瓦解了。

接替纳第尔汗的新王朝恢复了十叶派在伊朗的国教地位。赞德王朝和卡加王朝的统治都很软弱，它们不得不依赖十叶派宗教势力作为其统治的辅助支柱。这样，十叶派乌里玛成了伊朗社会中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摆脱了过去像在萨法维王朝时期那样对中央政权的依附。十叶派乌里玛作为一个阶层开始出现。

从10世纪十叶派编纂圣训集以来，有些十叶派乌里玛强调伊玛目隐遁期间遵照经训处理教法事务的重要性。这些强调圣训的乌里玛被称为阿赫巴尔派。而另一些学者在处理教法事务中强调运用“伊智提哈德”（独立创制）的权力。这些学者强调教法学原理和方式，他们被称作是乌苏尔派。十叶派这两大教法学派斗争的焦点是“伊智提哈德”。前者排斥它，后者坚持运用它。这场斗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一直到18世纪中叶，乌苏尔派首领别赫别哈尼宣布阿赫巴尔作为异端而最终使乌苏尔派在与阿赫巴尔派的辩论中获胜。它的胜利，使十叶派乌里玛中的穆智台希德的权威地位确立。

18世纪后期，十叶派乌里玛集团开始向教阶制的形成发展。与逊尼派不同，十叶派的教职人员有不同的等级称号。通过竞争、高级学者委员会的评议以及教徒的承认，教职人员根据他们掌握的宗教知识、实际能力、信仰程度分别被授予相应的称号。一般来说，高级教职人员有众多的跟随者，学生子弟很多，权力很大。这种教阶制，使十叶派乌里玛形成一个领导集团，并积极干预政治，与王朝政权相抗衡，19世纪上半叶，伊朗的十叶派领袖数次号召教徒抵抗沙俄势力的扩张，并发动圣战阻止殖民势力的渗透。

（二）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

从10世纪至13世纪，次大陆的北部经历了几个地方伊斯兰王朝，如伽色尼王朝和廓尔王朝，以及后来的德里苏丹国等。

随着蒙古人对中亚和波斯的征服，使南亚次大陆在各种势力的影响下，政权不断更迭。16世纪初期，帖木儿后裔巴布尔攻占德里，结束了该地苏丹国的统治，巴布尔乘势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该帝国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1556—1605年），除南部外，几乎整个次大陆完全被纳入其版图。

南亚次大陆的伊斯兰王朝都积极推行伊斯兰教化的政策。但是，穆斯林统治者颁布和实施的伊斯兰教法，除刑事法外，仅用于穆斯林社团。非穆斯林社团的宗教事务由本社团自己管理主持。在穆斯林统治者的鼓动下，次大陆的本土居民开始大批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化的初步完成是在莫卧儿王朝建立时。苏非传教师在伊斯兰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非派在克什米尔设立道堂，它们吸引了不少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加入伊斯兰教。信德地区则有大批印度商人改奉伊斯兰教。在孟加拉地区，印度教的王公贵族在压力下纷纷被迫入教。在他们的帮助下，本土居民和低级种姓也纷纷改变信仰。

由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互相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印度旁遮普地区兴起了宗教调和的锡克教运动。创始人古鲁（宗教导师）那纳克（1469—1539年），原属印度教商业种姓，后受伊斯兰教影响，到巴格达和麦加游历。回国后定居旁遮普。他以印度教教义为基础，吸取伊斯兰教一神论思想和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将其调和生成了锡克教教义。它相信业报轮回，提倡修炼，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及繁琐祭仪，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

莫卧儿王朝最强盛的时代是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期间。阿克巴调和各宗教思想，吸取火祆教的二元论哲学和太阳神崇拜等信条，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后人指责阿克巴走得太远，将正教引上了邪道，他还宣布在主谢礼拜的呼图白（宣道）中，不再提先知的名字，并把自己视同“神”。阿克巴一去世，他的宗教调和及折衷主义的政策被全部取消。继任者奥朗则布是个虔诚的逊尼派。他迫害“邪教异端者”，强化正统信仰，执行歧视印度教徒的政策，恢复征收异教徒人丁税等。奥朗则布还频频发动战争，对外扩张。他的统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政治动荡不安，人民纷纷揭竿而起。1707年，当奥朗则布死时，莫卧儿帝国已开始衰落解体。

当王朝的统治衰退时，莫卧儿帝国的社会矛盾加深，封建统治处于危机之中。于是一些传统学者想以正统的伊斯兰教义重振道德，挽回颓势。谢赫瓦利乌拉（1703—1762年）是这个传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并对近代印度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了影响。

瓦利乌拉谴责社会的腐败和对穷人的剥削。他主张回到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去，并以其指导社会生活。瓦利乌拉主张强化伊斯兰教法，还提出了“普世哈里发学说”，号召大众绝对服从哈里发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瓦利乌拉还以圣训学为教法学基础，融合了不同教法学派的传统。另一方面，他重新解释了伊本·阿拉比的学说，将有“泛神论”倾向的苏非教义纳入经训和教法，从而使苏非信仰和实践符合正统教义。瓦利乌拉的理论为苏非民间信仰与官方的正统信仰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莫卧儿帝国衰落之时，正是欧洲列强对外扩张之际。17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城市。18世纪后，英国又占领了孟加拉。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实际上已将印度沦为殖民地。

（三）伊斯兰教在中亚

6—7世纪的中亚是处于波斯和中国文化影响和交汇接触的地带。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地区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附属于唐朝。在阿拉伯人到达以前，中亚地区信仰以佛教为主，祆教、摩尼教和萨满教等次之。

704年，哈里发任命屈底波为呼罗珊总督，开始大规模地征伐中亚。11年以后，穆斯林军已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中亚地区。

屈底波强制中亚人民皈依伊斯兰教的做法只使人们表面上改宗，而内心里仍坚持自己的信仰。阿巴斯人的起义首先兴起于中亚。在起义中，伍麦叶王朝被推翻。新王朝为巩固其统治，不得不重用中亚的地方贵族。这项政策导致了地方王朝如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廓尔王朝等的兴起。地方王朝的封建割据削弱了阿巴斯王朝的中央势力，但另一方面促进了伊斯兰教向中亚地区的纵深传播。

以塞尔柱人为代表的突厥部落在巴格达的阿巴斯政权衰落时，曾一度控制过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塞尔柱人首领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所带动的突厥伊斯兰化给当时颓靡不振的伊斯兰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西辽人和蒙古人挺进中亚时，伊斯兰教的势力在中亚一度严重受挫。但由于契丹和蒙古统治者后来采取的宗教宽容的政策，伊斯兰教又重新发展，其结果是不少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中亚的纵深地区进一步发展并本土化。

成吉思汗第二个儿子察合台汗建立的察合台汗国解体后，中亚的文化因奥斯曼帝国和十叶派控制的波斯帝国的对峙，便在与世相对隔绝的环境里发展。苏非传教士向游牧民族的传教活动使中亚一些游牧部落和民族过渡到定居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苏非教团在中亚也在不断地滋生和发展。

中亚的乌兹别克人首领与苏非教团结盟，在16世纪后期统一了中亚的大部地区，并建立了布哈拉国。

17世纪时，邻近地区又产生了希瓦汗和浩罕汗国。这些汗国之间彼此经常打仗，严重地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由于宗教势力的不断增长，中亚的伊斯兰教在战争和动乱中仍进一步传播，常常是兵刃和战火为先，倚恃武力，汗国的统治者将伊斯兰教影响扩张到中亚的边缘地区。

18世纪，沙皇俄国不断向中亚侵略。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以武力的方式逐渐蚕食中亚。到了19世纪中叶后，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被沦为俄国的殖民地，或受沙俄“保护”。

在阿富汗，纳第尔被刺后，阿希达里部落的贵族子弟阿赫德带兵攻占了坎大哈，并被当地的部族酋长会议推选为汗。他成立了杜兰尼王朝，奠定了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基础。

九、苏非神秘主义与正统信仰的结合——苏非教团的形成

从10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上半叶，伊斯兰世界处于不断地动乱和遭到外来入侵的境地。先是诸侯王朝的势力膨胀以及挟持哈里发统治帝国，如布维希人、塞尔柱和花剌子模人等。这期间又穿插着欧洲基督教在教皇带领下的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后是蒙古人的大规模入侵，并将在巴格达的摇摇欲坠的阿巴斯帝国一举摧毁。战乱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人们痛苦不堪，很多人开始追求心灵的安静以及通过精神修炼的方法来超脱现世的苦难。在安萨里将苏非思想与正统教义结合起来后，这股体验神秘主义修持的潮流在这个备受磨难的世界中开始发展壮大了。苏非教团在各地形成这个潮流发展的结果，是在9—11世纪的中亚和波斯已有不少道堂的出现，有些道堂建在“圣墓”的边上，它们成了精神修持者的宗教活动中心。当时的圣墓是先知后裔（圣裔）中一些有名望的人死后的埋葬之地。他们生前曾经吸引了不少求学的弟子，负笈来此，故圣裔受到了门弟子的尊敬和遵从。他们死后，其墓地成了苏非组织中弟子与导师在精神上继续联系的象征。

当一些导师成了著名苏非后，自然地在他周围结集了一些弟子（穆里德，Murid）跟随他实践苏非功修，受其指导，后来这种关系发展到学生弟子必须绝对服从导师。同时，反映这种关系的传系和宗谱流行起来，成为学生弟子们保存导师传授知识和方法的“道统”。导师和门弟子在道堂中进行修炼——即“齐克尔”（Zikr，赞念和转圈）式的宗教活动。围绕着道堂，苏非活动出现了教阶制雏型。导师去世后，为他生前选任的门弟子继承导师的地位，继续领导道堂活动，苏非教团终于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宗教修持方法和教阶制。

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建立的众多苏非教团中，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团。比如，波斯人阿布杜·卡德尔·吉拉尼（1077—1166年）在巴格达所建的卡德里教团，卡德尔的儿子在12世纪至13世纪之交时，以他父亲的名义正式成立了此教团。该教团还扩张到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土耳其、中亚和印度等地。它在宗教上强调宽容、虔信、行善和远避俗务等。

在巴格达，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苏非教团，以它的创始者阿布·纳吉布·苏哈拉瓦迪（1097—1168年）命名。事实上，苏哈拉瓦迪教团真正得到发展和完善是在苏哈拉瓦迪的侄子纳绥哈布丁·欧麦尔·本·阿布杜拉·苏哈拉瓦迪时期。后者还是哈里发与老战士的结义组织“富图瓦”的联络代表。苏哈拉瓦迪教团曾传入到波斯、中亚和印度东部，该教团强调赞念仪式和“穆罕默德之光”的理论。苏哈拉瓦迪教团所主张的苏非教义理论也和后来的“照明派”有一定的关系。

在巴士拉还有由阿赫默德·伊本·阿里·里法伊（1106—1182年）创建的里法伊教团；在安纳托利半岛由阿赫德·亚萨维（？—1166年）创立的亚萨维教团；纳吉姆丁·库布拉（？—1236年）在呼罗珊建立的斐斯提教团；北非建立的以哈桑·阿里·沙兹里（1196—1298年）命名的沙兹里教团。该教团后发展到阿拉伯半岛、波斯和中亚，安纳托利亚还成立了以波斯诗人加拉路丁·鲁米命名的毛拉维教团等。巴哈丁·纳格西班迪（1317—1398年）在中亚的布哈拉建立了纳格西班迪教团。这个教团后来发展到安那托利亚、南亚次大陆和中国西北地区。这个教团强调“齐克尔”仪式及宗教的沉默静思，在中亚有很大的势力。巴格达还有几个专门指导苏非修行的女道堂。大多数教团都有上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道统或道谱（sil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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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统哈里发制解体后的伊斯兰教

自巴格达被蒙古人攻克之后，伊斯兰世界处于历史上最困窘的时期。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地区完全落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西班牙穆斯林虽经殊死搏斗，最终仍退出了安达卢西亚。只有埃及以对蒙古人和十字军的胜利保存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文明的遗产。

一、阿拉伯帝国文明的余辉

（一）马木留克王朝

1249年，阿尤布国王萨里哈在与路易九世作战中病逝，其子陶兰沙接任后继续战斗，击败法兰克人。战后，在王朝中握有实权的马木留克人让萨里哈的寡妻沙吉拉·杜尔执政，阴谋杀害继位70天的陶兰沙。由于阿巴斯哈里发拒不承认妇女当政，1250年，沙吉拉·杜尔遂与突厥奴隶将官艾伊贝克结婚，共掌政权。后因宫廷夺权之争，两人均丧生，政权归于艾伊贝克的儿子阿里之手。从此，阿尤布人的政权消失，开始了马木留克王朝（1250—1517年）在埃及的统治。马木留克人是一批奴隶。他们在宫廷或军队中服役，其中有突厥人、库尔德人、塞加西亚人、罗马人，分别来自乌浒水（阿姆河）、药杀水（锡尔河）流域以及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黑海北部沿岸嘎尔姆地区。在埃及，他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阿尤布朝国王萨里哈·纳吉姆丁征募的，多为突厥人，编成海军，驻守在罗得岛一带，称为河洲系马木留克，1250—1382年间统治埃及；另一部分是由素丹盖拉温买来的塞加西亚奴隶，由于他们驻守在城堡上，称为碉楼系马木留克。他们于1382—1517年间统治埃及。

新王朝的属地有埃及、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沿海一带以及阿尤布朝统辖的希贾兹地区。以纳赛尔·优素福为首的叙利亚阿尤布人一度向马木留克人复仇，终因蒙古人的入侵，双方于1253年和解。后来蒙古人袭击大马士革，阿尤布人不战自败。1260年，马木留克人在阿因·扎卢特战役中给予蒙古人第一次毁灭性打击，阻挡住蒙古人向埃及的进军。此后，他们又击败蒙古人对叙利亚地区的多次袭击和进攻。接着在1263—1268年间竭尽全力征讨基督教君王，加速了十字军在叙利亚的失败。努比亚的部分基督教小王国曾支持十字军反对马木留克人。1276年，苏丹拜伯尔斯征讨努比亚人，击败马古拉基督教王国达伍德的军队。停战协约规定：“努比亚国王服从埃及素丹，并代表马木留克苏丹执政”；“努比亚近1/4的领地划归埃及，努比亚居民或是皈依伊斯兰教，或是缴纳人头税”。结果，伊斯兰教在努比亚得到进一步传播。至1418年，努比亚地区与埃及统一，全部建立起伊斯兰教小王国。1426年，在素丹巴尔西白时期，马木留克人占领塞浦路斯，威胁罗得岛。塞浦路斯一直是十字军的后勤基地和避难所，塞浦路斯人曾多次攻击埃及沿海和叙利亚地区。以后马木留克人统治该地直至1517年。

马木留克人对伊斯兰教的重大贡献在于战胜了强大的蒙古人和十字军的进攻，保卫了伊斯兰教的文明。

（二）恢复哈里发制度

马木留克王朝建立在少数奴隶对大多数穆斯林专政的基础之上，他们不是古来什族，按教法规定无权担任哈里发一职。为此，马木留克人需要恢复哈里发制度，树立一个名义上的哈里发，并由这位哈里发向掌权者册封和授权，使他们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从而有可能得到全体伊斯兰教徒的承认。1260年，素丹拜伯尔斯从蒙古人屠杀下逃脱的难民中，物色到一位阿巴斯后裔阿布·嘎西姆。在确认阿布·嘎西姆的门第出身后，树他为“信士的哈里发”，取封号“穆斯坦绥尔”（“求安拉赐胜利者”）。再由这位傀儡哈里发向素丹本人授权执政。拜伯尔斯还派哈里发阿布·嘎西姆率军收复巴格达，结果被蒙古人战败，阿布·嘎西姆阵亡。随后，拜伯尔斯又树一位阿巴斯人阿布·阿巴斯·阿赫默德为哈里发。此后，从1260—1517年，在埃及共有16位傀儡哈里发先后在位。

这一时期的哈里发作为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只是在理论上继承先知。哈里发和素丹的名字同被铸在钱币上，在星期五聚礼的讲道中，哈里发的名字还位于素丹的前面。先知的遗物绿色斗篷和拐杖也归哈里发穿着和保管。他们还经常穿黑色衣衫，以示尊严和高贵。实际上，他们在国家中没有任何一点权力。哈里发的任务只是为新任素丹举行授权仪式，为他祝福，无权过问政治。在许多情况下，哈里发只具有精神权威，素丹才是政治权力的代表。特别是素丹亲自率兵出征，战胜伊斯兰教的敌人，威望提高，也就越来越具有宗教尊严，削弱了哈里发的影响。素丹则集精神与政治权力于一身，成为伊斯兰教合法的领袖。

1265年，素丹拜伯尔斯在开罗建立四大法官制度，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都得到官方的承认，各设一名总法官。任何一派的法官都有权受理诉讼，并按照该派的原则做出司法判决。但根据遵循人数的多少和重要性，沙斐仪派仍居领先地位。其总法官负责管理孤儿财产、无主财产和宗教基金，具有监护人和法官的职权，同时监督管理所有的学校。仅次于沙斐仪派的是哈乃斐派，在一所学校里，经常同时教授这两派的教法。当时开罗和大马士革两所官方大学只允许沙斐仪派和哈乃斐派法学家授课。马立克派和罕百里派分别处于第三、四位。

马木留克王朝实行有关穆斯林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的私人身份法，国家设有宗教施舍机构，帮助和救济病人、穷人，保证孤儿的生活和教育等。但是伊斯兰教法始终未能成为国家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自13世纪起，政教分离的倾向就已明显加强。法律判断常常在“公众利益”需要的名义下掺杂有个人意愿和习惯法。特别是伊斯兰教刑法，没有系统实行。贩酒者只要纳税，贩酒就成为被允许的行业。至于对私通者处以石击或诅咒的惩罚更是罕见。素丹对商人和民众的税收名目繁多，还以“圣战”名义没收“有经人”（指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财产。素丹政权的专制和独裁常使学者和法官难于摆脱统治集团的控制。

长期以来，基督徒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以他们的管理才能和技术知识而居于优越地位。由于十字军的入侵，曾使穆斯林和基督徒双方敌对情绪加剧，故而1300年政府规定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应穿特别的服装。素丹还命令关闭除亚历山大以外的大多数基督教堂，禁止基督徒搞宗教庆祝活动。穆斯林群众捣毁基督徒住宅的事件屡有发生，仅1321年，埃及就有60座基督教堂被毁，许多修道院也遭劫。后来政府的政策有所缓和，让基督徒以交税来免穿规定的服装。对基督徒的迫害政策致使许多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

（三）苏非教团的活动

马木留克时期，苏非主义极其盛行，有数万埃及人成为苏非教团的信徒。早在巴格达失陷前，一部分苏非已从马格里布地区来到埃及，巴格达陷落后，更有不少苏非与学者们一道从伊拉克涌向埃及。马木留克王朝时期接连不断的战争和统治阶级的挥霍享受，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现实的苦难使人们祈求安拉，寻找通向安拉的阶梯。统治者自身也鼓励苏非派活动。从萨拉哈丁统治时就开始在大城市中修建不少道堂，以使人们专心致志于信仰崇拜，不去考虑他们所处的恶劣的社会地位，从心理上摆脱贫困。这时在埃及有三大教团在活动。

由艾哈迈德·巴达维（1200—1276年）于埃及坦塔城创立的巴达维教团是埃及最大的教团之一。1249年，该教团的数千名信徒曾参加抵抗十字军的战斗，战后创办苏非学校。主张圣徒（真主的赞助者）应当坚守圣行、承受艰苦、断绝欲望，最终了解和认识真主。由杜苏吉（1255—1296年）于亚历山大创建的教团在提倡道德修炼和俭朴生活的同时，以体察民情、争取和团结贫苦大众为主要活动，并上书统治者要求实行社会公正。沙兹里（1193—1258年）将其在突尼斯创建的沙兹里教团的教义在埃及宣传达14年之久。他认为苏非主义是心灵的绝对纯洁，虔敬热爱真主，寄托真主，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守贫，不是以苦行和拜功为由无所事事。应以合法手段谋生工作，要生活得更好。除这三大教团以外，诞生于伊拉克的里法伊斯兰教团和卡迪里教团于13世纪时传入埃及，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苏非教团的活动，圣徒、圣墓崇拜的现象开始出现。在大马士革的乌姆·哈比巴和乌姆·赛勒玛的墓地成了民间的麻札。陵墓清真寺也成了马木留克时期的典型建筑。耶路撒冷和麦地那是圣徒、圣墓崇拜的主要地区，朝觐圣墓成为少朝觐麦加的口实之一。官方支持这种信仰活动。为赢得公众的拥戴，拜伯尔斯于1263年决定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基金用于资助朝觐耶路撒冷的步行者。由于苏非派的发展并得到王朝的支持，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即河洲系马木留克后期和碉楼系马木留克前期）这段时间内，逊尼派转向只注重宗教仪式和道德修行，伊斯兰教成为民间纯宗教的信仰活动。

（四）教育与学术

由于蒙古人的活动打破了欧亚间的陆路贸易，埃及和叙利亚可以通过地中海和红海在欧亚海路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埃及北部沿岸成了贸易市场，欧洲人常在此出售他们的商品。这些商品来源于印度、中国、印尼等地。马木留克王朝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贸易税收中获取大笔财富。商业繁荣的同时，农业、工业以及建筑艺术和科学文化也得到发展，这使马木留克王朝的大部分时期都闪烁着阿拉伯帝国文明的余辉。

14世纪时，埃及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文化中心。根据伊本·白图泰的记述，埃及的学校多得难以计算。建立清真寺和学校的目的一方面是表现出敬畏安拉和虔信宗教，另一方面是与法蒂玛朝的十叶派学说相对峙。在每座学校落成后，都要举行集会仪式，有素丹和政府要人参加，有时素丹还亲自任命教员、法学家和其他必要的职员。附属于清真寺的院校，教授有关宗教的传统学科，如经注学、教法学、圣训学、阿拉伯语语法、词法、文法、修辞学，此外还有哲学、逻辑学和实验科学、化学、医学和天文学等。各校附有供师生使用的图书馆。这种教学体制与爱资哈尔教学体制大体相似。

爱资哈尔在伊斯兰世界一直具有很高的宗教和学术地位，学生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爱资哈尔的研究主要是逊尼派的六大圣训集。在素丹拜伯尔斯时期首先研究的是沙斐仪的教法学说。后又掀起了研究苏非主义的热潮。

政府在语言方面推行阿拉伯化政策，体现了宗教教育的一个重点。据说，拜伯尔斯的第一大臣由于不精通阿拉伯语而误解一道命令。盖拉温继任素丹后建立一个翻译局，在各地都设有类似的机构，这对阿拉伯语的普及、学术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史学家及其史学著作，在伊斯兰教思想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阿布·菲达（1273—1332年）的《人类史纲要》，对伊本·艾西尔所著《历史大全》做了概括和提要，并续写到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加拉路丁·苏尤堤（1445—1505年）是语言学家、法学家、圣训学家、史学家。他到过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印度、马格里布和塞内加尔等地。他的著作有560多种，涉及到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历史、语言等各个方面。伊本·麦格里齐（1364—1442年）被称为埃及史学家之王，他的名著《埃及志》，专论埃及的历史和文物古迹。阿赫默德·盖勒盖山迪（？—1418年）的著作《夜盲者的曙光》是当时优秀的百科全书之一。传记作家伊本·赫尔康（1211—1282年）的《名人简历》，记述了865位穆斯林名人的生平。在他之后有贾巴尔·库图比·哈勒比（？—1363年）撰写的《名人亡灵录》，包括有506位人物的传记。大马士革史学家萨法迪（1297—1363年）完成了一部27卷的宏伟传记，囊括了有史以来的14000名人物的生平介绍。此外，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还有：舍姆斯丁（？—1536年）的《陆海奇珍》、伊本·法特勒·阿默里（？—1349年）的《王国史解》、伊本·伊亚斯的《奇葩》、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

这一时期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新罕百里派著名代表、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他出身于美索不达米亚哈兰的一个罕百里派法学世家。他的父辈为躲避蒙古人来到大马士革。他自幼学习教法学，26岁时完成学业，接替其父生前的职位，在星期五聚礼中为人们讲解《古兰经》。他对希腊哲学、伊斯兰哲学、《古兰经》、教法根源学和罕百里派教法都有研究。面对着马木留克人的专横、哈里发制度名存实亡、伊斯兰教法不能全面贯彻实施、苏非主义盛行以及学者们缺乏独立性等等，他总结了正统哈里发以来的伊斯兰教史，对哈里发奥斯曼去世以后出现的种种政治的、宗教的、神学的、哲学的派别以及苏非主义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穆斯林衰弱的原因，并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教信仰的违背者、僵化固守传统的学者、苏非派以及专制主义的当政者。

伊本·泰米叶学说的基础是《古兰经》、“圣训”和“先辈”们的教导。他所说的“先辈”是指伊斯兰教最初三个世纪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遵循他们学说的著名学者。他认为，先辈们最了解《古兰经》的意义，他们在基本信仰方面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而后世学者们都误解经义，背离一神教义，使伊斯兰教从一种素朴的内心虔信蜕变为神学与哲学的争论。他概括先辈派的基本原则是：在理解和注释经文、对待安拉属性及其他重大神学问题上，仅以经训为据，而不崇尚理智；强调伊斯兰教义的完整性，指出《古兰经》不仅阐述基本信仰，而且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涉及到个人、家庭、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从这两条基本原则出发，他提出一整套社会政治理论。他把四大哈里发时期视为伊斯兰教的正统时代，而把哈瓦利吉派以后的一切宗教、神学、哲学派别及其学说看作异端，主张恢复信仰的纯洁性，并按照伊斯兰教的原精神建立国家与社会。在他看来，伊斯兰国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履行宗教礼仪，完成五项基本功课，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据说，他一生写有500部著作，但仅存世60多种。在信仰基础方面，他论述了关于安拉、先知、先辈等问题；在教法原理方面，论述了创制、《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和公众利益等问题；在国家与社会方面，论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和其他宗教的民族、伊玛目政权、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宗教仪式、财政管理及个人权利等问题。他的重要著作有《论统一》、《论君主与臣民改革的政策》等。伊本·泰米叶由于其观点不受马木留克统治者的欢迎而被投入监狱，监禁至死。他死后，他的一个学生伊本·嘎伊姆沿袭他的思想著书立说。18世纪瓦哈比运动兴起后，他们的著作和学说受到重视，成为近代伊斯兰复兴的一个主要思想渊源。

（五）建筑艺术

马木留克时期，埃及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达到了顶峰。建筑方面除开通河道、建造公园、浴池、水井和其他公共设施以外，最主要的是建造学校、清真寺和医院。在埃及的侯赛尼亚地区有以素丹拜伯尔斯命名的清真寺。1285年，盖拉温素丹在原法蒂玛朝西小宫的旧址上建起了墓地、学校和医院（1915年埃及政府基金部将这所医院改建为眼科医院）。1356年，哈桑·本·纳赛尔素丹建立了素丹·哈桑清真寺。此外，还有1420年建造的穆阿伊德清真寺，1472年建造的盖伊古白清真寺等。这一时期的建筑受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而清真寺的圆拱顶、圆顶陵墓则体现了突厥民族的艺术风格。

二、奥斯曼帝国

（一）奥斯曼政权

奥斯曼土耳其人原属突厥斯坦的一支游牧部落。蒙古人西侵时，他们从中亚的伊斯坦布尔继续向西迁移。在奥斯曼的祖父时期就已到达两河流域。部落领袖苏莱曼去世后，一部分人回到原地，另一部分人迁入塞尔柱人统治的罗马地区——安纳托利亚，在奥斯曼之父为领袖期间，科尼亚的塞尔柱素丹赐地给这批游牧民，于是，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开始定居的新生活。该地区与拜占廷接壤，当时拜占廷国家已陷入瓦解，地方割据，首都对各地失去控制。奥斯曼人借机向拜占廷领土袭击，占领许多城镇。由于他们保卫边境和扩张领土有功，受到塞尔柱素丹的奖赏，把所攻占的拜占廷领土赐给他们，并允许在星期五聚礼中把他们首领的名字与素丹的名字并提。这样，奥斯曼部落就成为一个近乎于独立的小王国。塞尔柱人与拜占廷人在争雄的同时，又都受外来侵略，塞尔柱人受蒙古人侵略，拜占廷人受拉丁人侵略，安纳托利亚半岛政治上的空白为奥斯曼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299年，塞尔柱国家在蒙古人的进攻下崩溃，塞尔柱素丹阿拉马丁也于同年去世。奥斯曼人宣布完全独立，建立奥斯曼政权。

奥斯曼人早在建立政权之初，就业已信奉伊斯兰教。据说，奥斯曼经常去一位神秘主义长老埃德巴利家中，并与他的女儿马勒哈顿结婚。从此奥斯曼与神秘主义教团以及具有“富图瓦”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加齐集团发生联系。另一传说，奥斯曼之父阿尔德费拉勒在一位穆斯林修道士家中手捧《古兰经》一直念到天明，梦见天使向他报喜，说他的后代将会繁荣数个世纪。这些传说都为奥斯曼人统治小亚细亚和其他突厥部落添加了神秘色彩。但接近于史实的是奥斯曼人与塞尔柱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塞尔柱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是使奥斯曼人信奉伊斯兰教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奥斯曼人生活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具有半独立的性质，这里的称为“加齐”的自由民都有向异教徒作战的献身精神，大多承认一个精神领袖，依附于某个神秘主义教团，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特征。这对于本来就属于游牧民族的奥斯曼人有更大的吸引力。奥斯曼本人虔信、俭朴，热衷于宗教，使政权服从于穆斯林法学家的协商原则。奥斯曼土耳其人信仰统一、宗教热情浓厚、圣战精神强烈，这种精神由历代素丹保持发扬了数个世纪，在领土扩张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奥斯曼土耳其人首先在小亚细亚开始扩张，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布鲁撒之间的要道。尔后，奥斯曼之子乌尔汗（1326—1359年在位）时期又征服布鲁撒（1326年）、伊兹密尔（1327年）、陶山里（1330年）、安卡拉（1354年）。在乌尔汗时期，还创造了组成常备军的方法，建立第一支近卫军团（童子军团）。他们对俘虏的基督教少年儿童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和伊斯兰教育，使他们充满圣战思想：“要么就侵袭，要么就牺牲。”这支童子军后来成为奥斯曼军队的主力，称为“新军”。以后，每次在欧洲扩张，都抢劫、俘虏一批少年儿童，不断扩大军力，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征战南北。1359年，穆拉德一世继位时，奥斯曼人已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向欧洲进军。1362年，占领埃迪尔内，并以此定都。接着又征服了马其顿、索菲亚、萨罗尼加和整个希腊北部。1389年，他在科索沃战役中战胜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匈牙利人的联盟。1396年，巴亚齐德击败匈牙利国王西基蒙德率领的欧洲军队。由于奥斯曼人的节节胜利，巴亚齐德获得埃及开罗“哈里发”穆塔瓦基尔授予的“罗马省素丹”的称号。

自从帖木尔在安卡拉战役中击败巴亚齐德之后，素丹的后代们陷入内争，使扩张运动中断一个时期。后来，素丹穆罕默德一世（1403—1421年在位）战胜其兄，结束分裂局面。他恢复了帝国在蒙古人统治和内部分歧时期丧失的领土。1444年，穆拉德二世（1421—1481年在位）对基督教王国作战，占领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从此帝国步入强盛时期。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攻克君士坦丁堡（后改名伊斯坦布尔）。他杀了拜占廷皇帝，把君士坦丁堡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最重大的胜利，它实现了穆斯林数世纪以来的夙愿。从此，他们的帝国被看作是伊斯兰教国家，为他们以后侵入伊斯兰领土铺平道路。攻克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人又先后征服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1521年，苏莱曼素丹（1520—1566年在位）占领贝尔格莱德，1522年征服罗得岛，1526年占领布达佩斯。1529—1683年间，奥斯曼军队曾三次进攻维也纳，但在波兰人和德国人的联合防御下受阻。然而，伊斯兰教自此以后开始在东南欧得到广泛传播。16世纪时，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居多数的国家，南部斯拉夫人自从1390年科索沃战役后，有一些塞尔维亚人加入伊斯兰教。1459年，塞尔维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直至1879年。赛拉吉夫城著名的“加齐清真寺”，是为纪念1541年去世的地方总督加齐·哈斯鲁·贝克而建的。在马其顿的省城赛库比亚有于1430年建立的“穆拉德·素丹”清真寺和“加齐·乌兹贝克”清真寺。在罗马尼亚，从1262年就有一个叫赛米·赛里提克的土耳其人在沿海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但影响不大。1484年，随着奥斯曼人的入侵和土耳其人的定居，伊斯兰教得到正式传播。在匈牙利，由于当地国王强迫臣民信奉基督教，原有的穆斯林早已出走，1586年奥斯曼人到来后，又有新的穆斯林在此定居。当时在布达佩斯城内有61座清真寺，22处礼拜场所，10所伊斯兰教学校，其中部分有图书馆、书店、浴室、市场等。在希腊、土耳其穆斯林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曾经在希腊各地建立300多座清真寺。在爱琴海岛屿和克里特岛上从1669年奥斯曼人征服以来就有许多居民加入伊斯兰教。

当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欧洲占领的一部分领土退出后，基督教国家曾竭力消除伊斯兰教的影响，但在这些一度被征服过的国家和地区内，至今依然有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团体在活动，它的文化遗产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奥斯曼人的统治迅速扩展至阿拉伯国家。1516年，赛里姆一世进攻埃及，击败马木留克人的军队，于1517年攻克开罗，开始在埃及的统治。1517年，麦加艾米尔谢里夫派其子率代表团去埃及，并带去谢里夫的亲笔信：宣布麦加艾米尔愿意将希贾兹地区置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还带来了克尔白的钥匙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部分遗物。这些遗物据说是由圣门弟子的后裔保存下来的。其中有一件斗篷、一个礼拜用的垫毯、旗子、弓箭、一颗牙齿和一些胡须、一块留有先知足迹的石头，此外还有马、两种《古兰经》读本、一些武器、工具和衣物等。素丹很重视来自希贾兹的圣物和礼物，专门组织一个40人的军事护送团将这些圣物和礼物护送到伊斯坦布尔。于是，奥斯曼素丹取得了“两圣地护卫者”称号。奥斯曼人还于1538年占领亚丁、1549年占领萨那、1551年占领马什喀特，到1568年，占领整个也门，控制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地区。红海几乎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帝国禁止非伊斯兰教船只经过红海，使葡萄牙人无力将其势力扩张到红海和阿拉伯国家内部。

16—17世纪，奥斯曼人还与伊朗十叶派的沙法维王朝进行多次战争，最终签定协约，确定各自边界，在安那托利亚根除了十叶派，阻止了十叶派学说向西亚和埃及的传播。而对十叶派信徒在居民中占多数且又难以改宗的伊拉克地区，则采取宽容的政策。早在苏莱曼素丹于1534年进驻巴格达时，除重建阿布·哈尼法墓外，还把宗教基金的收入用于两派信徒，走访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十叶派墓地，并为波斯、印度、阿富汗十叶派信徒到伊拉克朝拜圣地提供方便。同时，帝国也保留其他地区的十叶派，如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也门的栽德派，既承认他们的信仰学说，又要求他们服从帝国的主权。这样，伊拉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直至一次大战时期。

在北非，奥斯曼人的势力趁着穆斯林与欧洲圣骑士团战斗之机，以救援者的姿态长驱直入，于1518年控制阿尔及利亚，1551年控制利比亚沿海，1574年获得在突尼斯的统治。北非除摩洛哥以外都在名义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这三个省区的政府由军事将领控制。每年向素丹纳贡，承认帝国的宗主权。与此同时，帝国加强在地中海的军事和政治设施，先后占据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部分岛屿，占领地中海东岸的其他岛屿，控制黑海，限制俄国和其他欧洲各国的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人实行间接的统治，除了在维护安定、收取税收和司法管理外，其他方面都由所属各教派的长老管理，如宗教文化中心和教育院校在伊拉克、希贾兹、也门、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的活动都与奥斯曼统治以前的情况相同。各地的著名学者对群众依然有指导作用。奥斯曼帝国保持阿拉伯人过去的生活方式。在伊拉克，奥斯曼人平息了逊尼派与十叶派的派别斗争。在希贾兹，保持“麦加贵族”的统治，保留希贾兹人免税、免兵役的特权。在也门，当地居民一直坚持要栽德派伊玛目掌权，使奥斯曼人的统治极不安定。在阿拉伯湾，奥斯曼人从不干涉逊尼派或十叶派的传统活动。至于北非的三个代理政权，只在共同对付欧洲基督教界的圣战中，与奥斯曼帝国有紧密的联系。但无论如何，从14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通过不断的军事扩张，帝国的版图从多瑙河的布达佩斯至尼罗河的阿斯旺，从幼发拉底斯河伊朗中部至曼德海峡阿拉伯半岛南部，势力范围包括小亚细亚、东南欧、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地中海、红海、黑海地区的部分岛屿，成为幅员辽阔的伊斯兰教大帝国。

（二）政教关系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性的封建国家，又是一个宗教国家，伊斯兰教是奥斯曼的国家宗教。哈乃斐派教法是官方立法、司法的准则。政府除王室人员外，由两个主要的机构组成：近卫军团和伊斯兰委员会。

经过专门训练和教育的近卫军在司法、财政、税收等方面，完全脱离于帝国的其他臣民，是为军事、内政、外交服务的工具。他们虽属于奴隶阶层，却享有财产、荣誉、地位和其他特权：担任全部国家行政职务，其最高职务可作第一大臣，即国家的首相；衣食住行由素丹作出安排；不交纳任何赋税；不服从于一般司法（指伊斯兰法庭），有自己的特别法庭。他们视素丹至高无上，绝对服从。因素丹禁止或者说不鼓励他们成婚，他们大多独身。

伊斯兰委员会以素丹为名义领袖，以“伊斯兰教长老”为实际领导人。“伊斯兰教长老”是伊斯兰委员会的最高职务，与帝国第一大臣相等，在素丹身边工作。伊斯兰委员会的成员由伊斯兰教长老、各级各类法官、众穆夫提、教法与教理学教授组成。他们从宗教学者中选拔而来。伊斯兰委员会下设“学者会议”和“教律裁判委员会”等附属机构，其成员亦由这四种人组成。他们是帝国的精神支柱，从事司法和教律裁判、清真寺管理、负责履行宗教仪式、管理福利事业和宗教基金、进行各级教育活动。学者会议除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外，还为各中央行政机构的重要官员或地方政府官员配备法官或穆夫提，解释伊斯兰教法，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素丹个人的指导教师称为“胡加·素丹”，相当于素丹的法律顾问，也由学者会议的成员担任。在首都，有专门培养从事高级宗教职务者的学校。他们与广大穆斯林群众有广泛的联系，是帝国政府和伊斯兰公众舆论之间的桥梁。“伊斯兰教长老”最初称为“首都穆夫提”或“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后，“首都穆夫提”改称为“伊斯兰教长老”，这是为适应国家的政治—宗教气氛而建立的制度。到苏莱曼时期，长老的地位更加显要。因为苏莱曼除了军事上的成果以外，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还制定了许多法律。由穆罕默德二世与苏莱曼两位素丹制定的法律称为“嘎努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素丹与长老之间的问答集。素丹和第一大臣在重大问题上要征求长老的意见；各种法律草案在发布之前，应交长老审核，看它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长老审批法官判决的死刑案件；长老还就国家最高决策问题有权发布政令。素丹要发动战争必须有长老发布法令确认此次战争不违背伊斯兰教。长老的法令还包括动员人民与军队协同作战，允许素丹放弃某个地区或签订协约等等。长老由素丹在各地穆夫提中亲自选拔和任命，以后，又从著名的司法人员中挑选。在平时，教令都由执政的素丹本人要求长老发布。在特殊情况下，长老还可以发布罢免素丹的教令，这一般是在素丹的竞争者（王室成员）或军政界人物要挟下发布的。18世纪，赛里姆三世按欧洲方式整顿军队，结果近卫军团反对改革，杀了这位素丹。长老则以他引进西方体制，不符合伊斯兰教法为由发布了罢免令。又如，赛里姆对沙法维朝作战时，国内基督徒闹事，素丹要求长老发布教令允许消灭这些基督教徒，但长老从社会利益考虑强调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宽容政策而没有接受素丹的要求，素丹只得服从。这说明长老也有相当的权力与素丹相抗衡。“伊斯兰教长老”制度一直存在至1922年才被取消。

法官和穆夫提。法官也属伊斯兰委员会，由有造诣和长期从事法律研究的乌里玛（宗教学者）阶层来担任。伊斯兰法庭审理一切刑事、民事问题，按官方信仰的哈乃斐派教法进行裁决。法官分为五级：大毛拉、小毛拉、检察官、法官、代理法官。臣民出于尊敬统称他们为毛拉。首都的大法官或总法官是司法领袖。其基本职责是管理帝国各地的司法工作，挑选法官。仅次于大法官职位的是京城法官，指首都和郊区法官。郊区法官在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京城法官每周参加王室内阁会议一次，并代替总法官协助第一大臣处理问题和视察首都。属于大毛拉阶层的检察官也是司法人员，共五人。其中三名在首都分别与伊斯兰教长老、第一大臣和内宫太监共同掌管宗教基金。另外两名在埃迪尔内和布鲁撒任职。小毛拉包括那些在二等城市工作的法官。伊斯兰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属于一般法官，18世纪末期约有450名，分别主持三大洲各小城市的司法工作。穆夫提的地位仅次于一般法官。在一些城市终身作教律裁判工作，对所要求讨论的问题按哈乃斐派教法进行研究，并发表法律意见，协助法官或地区领导人工作，相当于宗教顾问。“教律裁判委员会”和“学者会议”集中了一批乌里玛，通过宣传、教育、司法和教律裁判等活动履行伊斯兰教的使命。许多执政者都为自己的行动寻求教法上的合理性，学者阶层的立场和态度常常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奥斯曼人第一次使伊斯兰教法成为行之有效的官方法律，以“伊斯兰教长老”为首的伊斯兰委员会是伊斯兰教史上首次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它发挥了维护信仰、监督教法实施的职能和作用。

国家每年按季节组织四次官方朝觐活动，由军队护送朝觐团前往麦加。素丹对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实行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履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服从自己的宗教法庭。在帝国境内称为“艾什拉弗”的先知家族后裔享有许多特权：有专门的服饰（绿色大袍），有专门的法庭和法官，由政府支付年金，享有免税权等。贵族有两名领袖，一是由素丹任命的贵族酋长、主持贵族的司法工作，具有绝对的裁判权；另一个是在官方仪仗队中为素丹撑旗的旗手。贵族领袖终生任职。这一阶层只须出身显贵，无须高深知识。素丹还争相建造大清真寺及附属的学校和图书馆，这有利于宗教教育的发展。

（三）近卫军团与比克塔希教团

16—18世纪，是苏非主义及其教团活跃的时期。当时附属于伊斯兰委员会管理之下的教团有八个，18世纪时达到36个。其中，主要的苏非教团有毛拉维教团、比克塔希教团、里法伊教团、哈勒瓦提教团、卡迪里教团、亚萨维教团、纳格西班迪教团、契斯提教团和卡兹鲁尼教团等。初期，帝国曾利用一些教团的宗教热情反对基督教徒。帝国成立后，对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是比克塔希教团。

该教团产生于13世纪，15世纪得到发展。据传说，乌尔汗素丹征募基督教的少年儿童建近卫军团的计划得到比克塔希教团长老哈吉·比克塔希的赞同。这位长老用他的衣袖遮在战士的头上，以向第一批近卫军将领祝福。近卫军战士的白羊毛帽后垂筒形的长布，就代表长老的祝福。这虽属传说，但近卫军团与比克塔希教团的关系密切却是事实。近卫军自称是“比克塔希的士兵”和“比克塔希的子孙”，视苏非长老为伊玛目，尊敬并服从他。比克塔希教团的道堂遍及帝国各地，在官方军事仪仗队中，比克塔希教徒被允许走在近卫军的前列。有时这些苏非教徒还在近卫军的军营中礼拜、念经，为奥斯曼军队祈祷。在反对素丹和政府的叛乱中，二者始终站在一起。18世纪，近卫军坚决反对改革，企图保留原有地位和特权，即以比克塔希教团长老的祝福为借口，反对实行新军事体制。与他们一起反对改革的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人士和苏非教徒。近卫军与比克塔希教团势力的不断增强，显然对国家极为不利，所以当马哈茂德二世素丹于1826年取消近卫军时，最终也下令取消比克塔希教团，关闭他们的所有道堂。

（四）帝国的衰落

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不久，便开始走向衰落。

首先是作为帝国强大支柱的军队日益堕落和腐败。近卫军团凭借在以往战争中的功绩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力越来越专横跋扈。在战时，他们不守军纪和协约，肆意杀烧抢掠；在和平时期，他们为了本阶层的私利干涉国家政治，一再向素丹要求增加薪俸和酬金，甚至罢免和杀害素丹及政府要员，并以武力向中央政府挑战，在首都和各领地内不断挑起事端。他们已完全丧失以往那样的驯服工具的特性，发展成为一支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

自产业革命以来，欧洲迅速发展，武器创新，技术先进，战斗力加强，致使奥斯曼帝国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败。在东部，奥斯曼人难以攫取沙法维王朝的国土，在印度洋海域，穆斯林的船只被葡萄牙人所驱逐，在克里米亚外围地带，俄罗斯消灭了一个个伊斯兰教的汗国，对奥斯曼人形成包围之势。地中海的霸权已落入西方海洋国家之手。接之而来的是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和领土的丢失。1571年，西班牙和威尼斯的盟军在利潘多一役中击败奥斯曼帝国舰队，使帝国力量从希腊西部水域消失。1687—1697年，奥地利军队两次取胜，使奥斯曼人退出匈牙利。1699年，奥斯曼人与威尼斯、波兰等盟军作战失败，被迫签订卡洛维茨条约，放弃大部分领土。1716年，奥斯曼人失去贝尔格莱德。1774年，屈奇克·凯纳尔贾和约把被征服的基督教地区和克里米亚的老穆斯林区以及国内东正教徒的保护权一并交给俄罗斯。此后一直到19世纪，欧洲列强在奥斯曼的领土上早已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领土被欧洲各国瓜分完毕。在欧洲的领土则根据条约的规定，使该地区人民享有民族自治权。

帝国的衰落还由于16世纪后半叶以来，素丹很少过问国家政治，只沉湎于后宫酗酒作乐。这样，来自王后、嫔妃和宦官的后宫势力影响日增。素丹与第一大臣联系需通过奴隶宦官进行。宦官作为宫廷的高级官吏，常常与后妃共同制造阴谋，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干涉军队事务及国家重要官员的任命和罢免。造成宫廷内部的斗争和政权的频繁更迭。

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失去控制，各地纷纷割据独立或半独立，强权统治下的帝国已日趋瓦解。1633—1770年，也门、埃及、叙利亚的地方统治者先后将奥斯曼总督赶出自己的领地，伊拉克、黎巴嫩等地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安纳托利亚的封建领主也乘机摆脱素丹的控制，成为半割据势力。

军事扩张的停滞，使奥斯曼建立在对外征服基础上的军事、民政、税收和土地制度开始崩溃。一个一直保持着中世纪社会经济形态和精神境界的庞大帝国，面临时代的挑战，确实难以继续维持其生存了。1798年起，属于奥斯曼领地的埃及被法国侵占，后又被置于英国统治之下。奥斯曼在北非的领地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也遭到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列强的入侵，只在名义上承认奥斯曼的宗主权。在阿拉伯半岛，由于瓦哈比运动的兴起，奥斯曼总督只能控制希贾兹（汉志）地区。在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人经过1804年和1815年两次民族起义，取得自治。只在名义上与奥斯曼保持藩属关系。与此同时，沙俄正向中亚地区扩张。就连土耳其本土东部的安那托利亚，也有封建主举兵反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面对欧洲列强的扩张，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上无能为力，节节败退，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奥斯曼的素丹们曾采取对策挽救危亡。在1839—1876年间，实施称为“坦齐马特”（改组）的改革。采取一系列立法、司法和行政改革措施。当时颁布的《御园赦令》提出，全体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名誉和财产不受侵犯，实行以包税制为主的固定税率，减轻财政负担，实行合理的征兵制度等。在改组政府机构、军队、改革财政制度和文教事业的同时，更进一步实行法制改革。从1850年起，相继颁布了以引进欧洲法律为主的商法、刑法和民法法典。其中废止了伊斯兰教法的许多规定，并建立起新的司法制度。1876年的新宪法，使政治改革达到高潮。但因改革触动封建王权，损害封建势力和军事贵族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强烈抵制。1877年，新任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大肆镇压改革派，强制解散已经召开的制宪会议。他的倒行逆施使奥斯曼帝国又退回到专制腐败的时代。19世纪后，整个帝国已近解体。

帝国的衰落，标志着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伊斯兰教带着伤痕、带着沉痛步入它的近代史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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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术品


第四章 近现代伊斯兰文明

自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控制了伊斯兰世界的广大地区以后，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影响逐渐渗入到伊斯兰教传统社会当中。面对挑战，穆斯林知识分子和部分宗教学者开始思考伊斯兰教向何处去？伊斯兰国家和社会如何发展？

一、与西方文明的碰撞

黎巴嫩现代史学家及学者艾尼斯·努斯里（1902—1957年），著有《19世纪阿拉伯复兴的因素》一书，其中谈到西方文明渗入阿拉伯世界的途径及影响。从另一方面说，它表明东方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不可阻止的交融。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入侵埃及之后，出于向近东扩张的需要，曾组建学术委员会协同执政。其主要任务是推广和利用法国先进的科技，改造和消除一切有碍征服统治的原有交通设施、经济结构、宗教观念与文化习俗等，使欧洲新的文明生活方式得以传播。学术委员会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下设数学、物理、文学、政治经济学四个分会。数学分会承担开罗城及苏伊士运河工程等诸多建设规划，负责国家税收统计，监督检查政府官员的工作。在该会的努力下，植树、铺路、修坝等市政建设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物理分会由天文学家、化学家和医生组成，从事防病、治病及气象管理与监测工作。特别对当时上埃及所流行的麻风病和眼病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号召居民深埋远埋尸体、晾晒被褥衣物、进行房间消毒、清理大街小巷的垃圾，开展卫生宣传。化学分会着重于尼罗河水的净化研究。文学分会开办了许多图书馆，供学者及文学爱好者阅览。埃及史学家贾巴尔提（1754—1822年或1830年）在《1798—1801年法国运动大事件》一书中描述说：“每天都有学生来到图书馆，坐在宽敞的阅览室浏览群书。如果有穆斯林来参观，会被让到最好的座位上，并且备有各种图书资料供你查阅。古代各民族史、先知故事与传记，医学、药学、植物、动物、工程等各类科学书籍应有尽有。许多伊斯兰教的书籍被译成法文，有些外国人还会背诵《古兰经》章节，在语言和逻辑学方面颇有建树。”政治经济学分会的任务是健全有关法律，如出入境旅客必须获得政府的签证并交纳一定的费用，财产继承须经有关部门的公证方可进行分配。政府为此建立了初级诉讼法庭，授权审理商事案件，并在内部实行投票选举制度。该会还不允许失业的外籍工人在埃及居留，以免造成埃及社会的动乱。有些阿拉伯学者认为，它给东方点燃了工业技术革命之火，为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民族树立了一个讲究科学管理与卫生健康的样板，它无疑成为阿拉伯民族近代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法国人的一切措置都是以攫取财富为目的的，他们自身的利益大大高于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一）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的复兴

使东方伊斯兰世界得以更加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的大胆改革。他采纳西方最新型的方式训练军队、加强国力，并且向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选派了科学代表团。当时被派往法国的埃及青年学生，分别学习数学、工程、地理、历史、机械、农业、医学、绘画、雕刻等各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归国后，他们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国防和社会法制建设、学术艺术研究等领域的专家与管理人员。由于这批人的努力，大批法文科学著作被翻译引进。而对埃及持友好态度的一些东方学家也从埃及的利益出发，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法国医生克鲁特·巴克（1793—1868年）带领12位埃及留法学生回埃及做贡献，在开罗创办了著名的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他所培养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熟练的医生，为埃及军队及民众作出过重大贡献。1835年鼠疫流行时，这所医院在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军事国防方面，穆罕默德·阿里所创办的新型军事院校吸引了众多的外籍青年，土耳其人、阿尔明尼亚人、希腊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争相报考陆军、海军、骑兵、炮兵各类院校，学习各国语言及军事技术。他把过去的一些城堡改为武器加工厂，由英国人或其他欧洲国家有关专家教授武器制造技术。为应付英法对地中海贸易权的争夺，阿里还装备起一支海军舰队，修建了连通亚历山大港与尼罗河的小运河，铺设开罗至亚历山大的铁路，使亚历山大成为工业贸易城市与装卸港口。他聘用了大批外国航海技术专家与教授训练和培养海军，英国也允许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英国的船只上进行训练。负责训练埃及军队的法国将领塞维斯还改奉了伊斯兰教，取名素来曼·帕夏。还应说明，埃及经济资源如棉花、蓝靛植物和大麻的种植与畅销，为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他拨出大量资金创建了纺织、印染、丝绸、刺绣、玻璃制造、糖业、铜业等手工业作坊和工厂。穆罕默德·阿里所进行的是一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革命，是在同西方文明碰撞中所迸发出的改革精神指导下而进行的革新运动。

（二）西方传教使团与教育

在这一时期，西方传教使团突破和渗透到东方的教育领域。1866年，美国传教士达尼亚勒·贝勒斯在贝鲁特率先创办一所科学院校，最初只有16名学生和四间教室，后经全体传教士的募捐支持，逐步扩建，至1873年发展为集医学与科研为一体的高等学府，专门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属于在美国政府注册的合法院校。其教学内容相当广泛，设置有阿拉伯词法、文法、英语、法语、数学、几何、宗谱学、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天文学、化学、眼科学、法医学、生理学、药理学、外科手术学、生育与妇幼科学等课程，并配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动植物陈列室以及天文观测台。学生来自叙利亚、埃及、土耳其、波斯、印度、马格里布、希腊、阿尔明尼亚等国家，分属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他们共同学习科学，同时也参与传教使团的一些宗教聚会活动。法国天主教会也争相开办学校，其教学涉及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商贸、哲学、天文、自然史；并设有神学分校，教授和研究哲学、神学、教会史、圣经和希伯来文等。从1874—1883年，类似院校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增加。其毕业生由法国政府颁发证书，其中神学、哲学、法律专业的学生还必须通过教皇所任命和授权的教授承认和通过。它培养出宗教与世俗两类人才，有科学家、医生、药剂师、作家和诗人，也有神父、主教或修道士。除高等院校之外，几乎所有的基础教育也是由教会学校或外国学校来完成的。据1900年的资料统计，在贝鲁特、阿卡、的黎波里城的中小学校有200余所，在沙姆、哈马和豪兰的中小学校为100多所，男女中小学生共计15000余人。特别是叙利亚地区，有一半的青少年在法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或在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的教会学校就学。欧洲各国创办的学校，吸引了当地国民。奥斯曼帝国的国民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教学质量上都不能与之相比。

在教会学校的强大攻势下，具有爱国心的国民也开始注重办学。同时，原有的一些国民院校，特别是高等院校，在阿拉伯语和宗教课程之外，开始教授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外国语言课程。艾资哈尔宗教大学的一些学生曾加入穆罕默德·阿里的赴欧留学生代表团。在众多教会学校的包围下，保持了阿拉伯语言与伊斯兰教的传统学科，也从民族需要出发，加进了现代科学的内容，在教学设施与教学内容上，开启了改革的大门，向宗教与世俗一体化的目标努力。阿拉伯学者评价说，教会学校是西方传教使团在东方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它促进了阿拉伯国家思想与文化上的复兴。但是，利用教会学校普及外国语言，也是欧洲努力扩张的一个手段。在这当中，叙利亚成为与西方联系的交点，其大多数青年不仅能讲纯正的英语和法语，并且更多地接受了欧美文明，并把这种文明带至其他阿拉伯国家。

（三）新闻出版业与著述活动

欧洲各国及教会团体出于向东方渗透的需要，在阿拉伯各国创办了出版社与印刷厂，并发行多种刊物。拿破仑时期的新闻事业由学术委员会承办，先后发行两种法文杂志《Courrierd，EEgypte》和《La Decade Egyptiennt》。后来出版的《短评》报，发往东部也门、叙利亚和非洲地区，专门报导和宣传每日的重要事件与政府各部门的决定。在它的影响下，国民办报兴起。1828年，穆罕默德·阿里创办的《埃及事件》成为当时埃及总督的喉舌，由艾资哈尔留法毕业生拉法阿·布克·塔哈塔维（1801—1873年）任主编。他精通法文、历史、地理及现代科学知识，将法文的军事学、工程学著作及教科书译成阿拉伯文，在著述、教学与新闻领域贡献匪浅。埃及新闻业的发展完全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而叙利亚则主要靠传教使团起家。不过后来的文学运动又将新闻业推向更高的水平。1851年在贝鲁特发行的《裨益全收》报是由部分文学家主办的半宗教刊物，探讨科学、历史和地理，延续至1870年。它的存在，促使耶稣教会的神父们创办称为《梵蒂冈会社》的天主教报刊与之竞争。尔后，叙利亚的新闻业迅速发展，1858年的《信息园地》专门探讨工业发展与技术问题，鼓励兴办教育，普及农业知识，它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体现了叙利亚人向文明生活迈进的努力。这一时期为叙利亚新闻业和文化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是黎巴嫩文学家伯特来斯·布斯塔尼（1819—1883年）。他曾是基督教马龙派信徒，后改奉新教。精通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并在美国教会学校学习了希伯来文、英文和希腊文，曾任美国传教士助理，负责新闻出版工作。将《圣经·旧约》译成阿拉伯文。1863—1871年，他在贝鲁特创办国民学校，除宗教与阿拉伯语文课程外，增设科学、英文、法文、希腊文及摄影与音乐艺术等课程，为阿拉伯世界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作家和人才。他一生致力于国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普及，1860年创办《叙利亚人》报，号召各教派放弃纷争与屠杀，建立兄弟关系；1870年创办《园丁》杂志，是集文学性、知识性和政治性为一体的综合刊物；同时发行的《天堂》与《花园》杂志，也很畅销。他编纂的两卷本阿拉伯语大辞典《海之海》以及囊括数学、物理、历史、社会学、文学各方面知识的《百科全书》（1—6卷由布斯塔尼本人编纂，7—11卷由其子孙完成），至今仍是阿拉伯文化史上的重要参考资料。1885年由艺术协会创办的《艺术成果》报一直办至1908年。其发行管理人阿布杜·嘎迪尔·古巴尼于1874年在贝鲁特创办的艺术协会出版社为第一家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阿拉伯出版社。当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1842—1917年）实行专制时期，文学与思想自由受到限制，叙利亚的大批思想家拥向埃及，在那里同民族主义者一起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埃及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叙利亚旅美侨民依然注重新闻业的发展，并且将西方的活力与东方的智慧融合在他们的创作中。纳吉布·阿尔比里于1891年在纽约发行《美国之星》报，在巴西和阿根廷也发行有此报的姐妹刊。办报的宗旨是跟踪报导埃及和叙利亚的新闻事件，呼唤穆斯林加强团结，而另外一些杂志则涉及医学、社会学、历史、美术等。但大多数阿拉伯报刊在埃及和叙利亚发行，据统计，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医学、宗教、文学、妇女等方面的刊物共十余种，办报质量大大提高，并在社会科学方面接受和采纳西方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其他地方如伊斯坦布尔、阿尔及尔、德黑兰、贝鲁特、巴格达、萨那等也有相应的官方或半官方刊物发行。整个19世纪，可以说是伊斯兰教新闻事业的开端。

新闻业造就的一支作家队伍，为国民教育和科学普及作出了贡献。新闻从业者、黎巴嫩语言学家纳绥夫·亚兹吉（1800—1871年）以格言诗著称，其语法、文法、修辞、演说等方面的专著成为教科书。叙利亚美籍新闻记者兼教师克尔尼里尤斯·凡蒂克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创建者之一。他于1840年来到叙利亚，参与当地防病治病、救助贫弱的社会活动，创办宗教刊物，其著述着重向东方人介绍西方现代实用科学。在史学体例方面，阿拉伯人已冲破过去的编年史框架，开始采纳西方史学家所常用的分类学方法。如埃及史学家贾巴尔提（1754—1830年）；黎巴嫩史学家陶努斯·信迪亚格（1861年卒）是基督教法官，依据罕见的手抄本资料进行研究，并无教派偏见，专门研究黎巴嫩历史上的名人生平传记与思想；海德拉·沙海比（1761—1835年），做过行政长官，其著述集中探讨黎巴嫩各朝代史；黎巴嫩文学家兼史学家努法勒·艾芬迪（1812—1887年）的著作对埃及、叙利亚地区历史的研究最具权威性；另一位文学家、诗人兼史学家尼古拉·图尔克（1763—1828年）著有《拿破仑史》及《阿卡总督艾哈迈德·帕夏·贾扎尔（1720—1804年）史》，并存书于东方耶稣教会图书馆，对了解沙姆地区1771—1810年的历史颇具价值。

与新闻著述同步发展起来的印刷出版事业也成为推动伊斯兰文明复兴的因素之一。当今在阿拉伯国家影响较大的几家出版社，如埃及布俩格出版社（1798年）、科普特国民出版社（1838年）、知识出版社（1868年）、东方出版社（1864年）、叙利亚国民出版社（1857年）、哈勒颇与大马士革出版社（1882—1883年）、贝鲁特美国出版社（1837年）、知识出版社（1867年）等，都创建和发展于这一时期。当时的出版物已从宗教扩展至各类现代科学译著，许多阿拉伯文的古典著作也被整理出版，并加以注释，如菲鲁兹·巴迪（1329—1414年，又名艾布·塔西尔·穆罕默德）的语言学名著《辞海》、塔百里的《历代先知与帝王史》、迪努拉（895年卒，又名艾布·哈尼法·艾哈迈德）的《长篇历史传记》、白俩祖里（892年卒）的《地区开拓》（伊斯兰教远征史）、花剌子模（997年卒）的《科学入门》等。

（四）东方学的兴起

早在欧洲殖民主义进入伊斯兰世界以前，由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数次战争，以及伊斯兰国家与周边欧洲国家之间连续不断的贸易关系，自然的屏障就被打破了，相互间不同的宗教道德观念与传统习惯已开始交融，使得西方世界感到“东方”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欧洲人特别注重和鼓励对东方语言特别是阿拉伯语及其相关思想成果的研究，如医学、哲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天文学等。安达卢西亚各城市曾吸引了大批欧洲的学者在此进行研究、著述和翻译。大批阿拉伯文经典著作被译成西方文字。历史上中世纪大多数西方学者为探讨东方的宗教问题都学习了闪族的语言，以便查阅和参考《圣经·旧约》，掌握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神学论争知识。随后，欧洲人的传教使团陆续来到东方，一方面宣传西方的信仰原则，一方面研究与之不同的东方宗教信仰与传统习俗。14世纪初，教皇胡努尤斯（Honorius1285—1287年）在巴黎大学建立了东方语言学校。天主教耶稣会修道士开办了希伯来文与阿拉伯文语言学校。16世纪下半叶，基督教马龙派在罗马开办学校，专门培养该派在东方的教徒，使该派的东方学子得以了解欧洲，并且将东方古籍资料的整理研究成果带入欧洲。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大主教、神学家、史学家苏莫阿尼（1687—1768年）。他生于的黎波里，长于罗马，有许多阿拉伯文的宗教学和史学著作，他将设在黎巴嫩的属于“梵蒂冈会社”图书馆内的东方手抄本资料进行整理，编排成目，其拉丁文著作《东方图书馆》一书，就是这一成果的集中体现。该校其他毕业生也大多被派往西班牙等地，担任各地图书馆馆长，从事东方古籍及手抄本资料的整理注释工作。由于这一批人的努力，许多东方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的著作得以在欧洲出版发行，并被保存在教皇的图书馆内。

欧洲工业革命导致了对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需求，西方政府更加紧培养自己的东方学人才，为殖民主义服务。1795年，法国政府建立了东方语言学校，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后又增设了中文、日文和阿尔明尼亚文、印地文的教学与研究。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开办类似的院校，其目标与教学方针一致，毕业生多在西方驻东方各国领事馆任职。从1872年起，先后在伦敦、佛罗伦萨、柏林、维也纳、雅典、汉堡等城市召开了数次国际东方学会议，著名东方学家聚集一堂，探讨他们的科研成果，发表他们的东方学观点。法国东方学家塞尔维斯特·得赛西（1750—1838年），一生大部时间都用于教学和著述，他为在巴黎求学的学生组建了“法国亚洲协会”，并担任导师，在同时代人心中点燃起研究东方语言及其科学的热忱。他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言，著有《蒙昧时期的阿拉伯史》及著作选集《求学益友》，并将埃及著名诗人蒲绥里（1213—1296年）的《斗篷颂》以及埃及史学家麦格里齐的《古代伊斯兰教钱币》译成法文。他创办的“亚洲杂志”专门发表东方学研究的论文及成果。另一位法国东方学家得·塞西的学生安提奈·考特拉梅特（1782—1857年）翻译了麦格里齐的《麦马立克王朝史》，著有关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人的伦理的多篇作品，并重新出版了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德国学者对阿拉伯语言文学及历史的研究也很有贡献。费立唐（1788—1861年）曾从学于得·赛西，他翻译出版了许多阿拉伯文学与史学著作，并加以注释。其中有雅古特（1179—1229年）的《地名辞典》。他用德文写作了《蒙昧与伊斯兰教时期的阿拉伯语言》，并编纂了阿拉伯语拉丁语词典。乌斯塔夫·弗鲁奥（1802—1870年），也是德国学者，著有《阿拉伯哲学家一肯迭》，发行出版的阿拉伯文古籍有，土耳其百科全书作家哈基·哈里发（1608—1657年）的名著《书名释疑》，其中列举了15000册阿拉伯文书籍，以及巴格达文学家伊本·纳迪姆（1000年后卒）的《〈古兰经〉索引词典》。成果更加辉煌的德国学者是乌斯坦非尔特（1899年卒），他著述和发行出版的书籍约200册，如伊本·赫尔康（1211—1282年）的名著《逝去的名人》、麦格里齐的《埃及科普特史》、嗄兹维尼（1208—1283年）的《创造的奇迹》等。他的德文著作有《沙斐仪教长》、《阿拉伯医学家传记》、《苏非派》、《阿拉伯史学家及其著作》、《麦加麦地那史》等。此外，一些荷兰东方学家也为阿拉伯语言文学作出贡献，杜齐（1820—1883年）编有阿拉伯语词典，著有关于安达卢西亚历史与文化的著作和论文多篇。德·奥伊（1836—1909年）发行出版了摩洛哥旅行家易德里西（1100—1165年）的古代地理学著作《非洲与安达卢西亚》。在史学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其他东方学家还有瑞士旅行家布尔克哈德（1781—1817年），他在1812年游历阿拉伯国家时考察了贝特拉古城；丹麦旅行家尼布尔（1733—1815年）到过也门、伊拉克和伊朗，著有《1774—1778年的阿拉伯国家》；奥地利东方学家汉谟（1774—1856年）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用德文和法文著有《奥斯曼帝国史》，共18卷。

东方学兴起的动因原本出于殖民主义的需要，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欧洲的进一步传播，使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当然，在东方学研究中，存在着对伊斯兰教的偏见，有些观点甚至到了批判和否定伊斯兰文明的地步，令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予以反驳。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方学著作，多为英法学者和旅行家巡游阿拉伯各地后的随感与游记，如古比诺（1816—1882年）的《亚洲的故事》、吉迪·莫巴桑的（1850—1893年）《北非游记》（巡游的生活）、里杰德·贝尔顿（1861—1880年）和来弗里德·伯莱特（1840—1922年）以及托马斯·罗兰斯（1888—1935年）等人带有传奇色彩的著述等。阿拉伯东方在他们的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奇和向往的消遣之地，可以远离工业城市的喧嚣与商业文明的困扰。但是，当他们与当地穆斯林相处时，又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观念与他们的物质文明相去甚远，从而在领略异国风趣的同时，又对东方产生一种鄙视。自身的优越感，使他们难于对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怀有兄弟般的同情心，这妨碍了他们对东方的了解。只有极少数西方学者和作家站在东方被奴役的人民一边。久而久之，在东方学家与东方人之间产生了政治上与心理上的隔阂，使欧洲的观察家们（旅行家、管理人员或传教士）认为东方民族的落后是由于一些种族或社会世代遗传下来的缺陷所造成的，并且最终把伊斯兰民族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不良状况归咎于伊斯兰教。法国学者勒南（1823—1892年）在叙利亚讲授伊斯兰教与科学的关系时，曾对伊斯兰世界抱以完全消极的观点，认为受伊斯兰文化和教义熏陶的种族是缺乏悟性的、智力低下的。他还指出伊斯兰教使被开拓的地区成为闭关自守的领域，对人类理性与思想的发挥没有益处。穆斯林学者认为他的观点是在强化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处于欧洲保护国地位的情况下，智能软弱、道德落后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维护和扩张侵略的理由。这种种族优劣论完全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作为穆斯林的思想家和改革者应当批驳这种反伊斯兰教的错误观点，鼓动自己民族奋发进步，摆脱社会文化落后的状况。总之，东方学研究使东西方文化得以相汇交融，并且在相互矛盾和碰撞中激发了伊斯兰民族的觉醒。穆斯林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思考他们所在的社会，寻找落后的原因及出路。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在于使传统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相协调、相适应。从18世纪下半叶起，在西亚、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兴起了种种以复兴伊斯兰教、弘扬民族精神、反对殖民统治为主旨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伊斯兰教的存在形态、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给它带来了巨大活力，成为近代伊斯兰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二、重新思考伊斯兰

18世纪末的伊斯兰教改革家虽然承认伊斯兰民族应当对现实世界采取开放态度，但仍然力图使他们的改革号召与实践符合先辈派的传统，一切依据伊斯兰教初期法学家的意见，赞赏和强调如安萨里和伊本·太米叶这样的为宗教学复兴和弘扬伊斯兰教精神价值作出重大贡献的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这一时期被学术界公认具有重要影响的改革家主要有：印度的艾哈迈德·沙希·瓦里乌拉（1702—1817年）、阿拉伯半岛的瓦哈布（1703—1790年）、西非中部（尼日尔）的奥斯曼·丹·福迪奥（1754—1817年）、印度的赛义德·艾哈麦德·汗（1817—1898年）、中东的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他们的改革思路不同，有的注重宗教与道德，以近似于先知的使命投入其中，力图使民族摆脱时代的威胁与自身的堕落。有的侧重于社会领域，认为最主要的任务是实现社会在思想、道德与教育制度方面的转变，使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文化机构与设施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改革方式或坚持传统，或借鉴西方，目标都是一个，即通过不断丰富自己的宗教文化遗产，借鉴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与优良的文明模式达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恢复伊斯兰教昔日的荣光，使伊斯兰民族能充满自豪地跨入近代文明的行列。

（一）瓦哈比运动

瓦哈比运动是近代史上首次规模较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创导者伊本·阿布杜·瓦哈布出身于宗教学者世家，自幼学习宗教，后游学各地，目睹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宗教现象，诸如崇拜圣树、圣石、圣水，向苏非圣徒圣墓顶礼膜拜等，深感人们的信仰已经偏离了伊斯兰教一神崇拜的正道。因此，他决心学习伊斯兰先知的榜样，以铲除异端邪说、复兴纯正的伊斯兰信仰为终身使命。在不断的研习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最终接受了伊本·太米叶的宗教复古主义思想及罕百里派教法学主张，并开始传播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他的宗教主张相当严格，旨在恢复伊斯兰教最初的纯正信仰，按照先辈派的学说与道路来净化伊斯兰社会，恢复早期伊斯兰教时代精神与质朴风尚；只以《古兰经》和“圣训”为行教的根本依据，反对脱离经典的宗教生活，尤其反对圣墓、圣徒和圣物崇拜；否认信仰者与真主之间存在“中介”的说教，并且视饮酒、吸烟、赌博、歌舞、穿着丝绸、佩戴饰品等行为为恶习或腐败，应予以制止。他还主张以“圣战”来弘扬纯正的伊斯兰信仰，反对禁欲、苦行、消极遁世等苏非主义宗教传统。瓦哈布的改革主张与当地伊本·沙特酋长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思想相吻合，双方采取联合政策，并借助于武力推行改革，向外扩张。19世纪初，瓦哈比派先后攻占卡尔巴拉（1801年）、麦加（1803年）、麦地那（1804年）等城市，捣毁当地的圣墓，控制了全部纳季德（内志）领土，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瓦哈比政权。1818年，奥斯曼素丹下令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率军队镇压了瓦哈比派，代之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瓦哈比教派的残部退至科威特。20世纪初，沙特家族重整旗鼓，于1910年创建生产与军事相结合的兄弟会式组织（伊哈瓦尼），再度诉诸“圣战”，重占阿拉伯大部地区，1926年确立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1932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瓦哈比派成为该国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学者们评价瓦哈比运动不仅是一次宗教改革与复兴，而且也是一次以宗教为旗帜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经过长期曲折的军事斗争，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建立起由阿拉伯人执政的、独立的国家。它的教义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教，确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瓦哈比派所开创的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引起了普遍反响，后来发生在北非赛努西运动，苏丹马赫迪运动，印度瓦哈比运动（圣战者运动），印尼苏门答腊地区巴德利运动以及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瓦哈比运动的影响。

瓦哈比运动作为传统主义思潮，也包含有现代因素，有的阿拉伯学者将其比喻为“伊斯兰教的新教运动”。它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强调“回归古兰经”，主张根据经典中的本义，独立地解释经典，不盲从以往经注学家们的注释，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这有助于冲破中世纪的思想禁区及因循守旧的思想文化传统，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解释伊斯兰教的原则。它批判苏非派消极遁世、不求进取的人生，提倡积极的务实精神，对一切“离经叛道”行为不表温情。既坚持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又主张宗教改革，希冀为穆斯林注入一种与悠远的过去相吻合的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瓦哈比派的主张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新一代人来说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它的思想资源既来自西方文化，又来自奥斯曼帝国体制改革的现实。这一时代精神由于瓦哈比派的实践而得到弘扬，覆盖阿拉伯及印度半岛的广大地区。正如著名穆斯林思想家和诗人伊克巴尔（1876—1938年）所评价的那样，瓦哈比运动是“近代伊斯兰教第一次生命的搏动”。

（二）“圣战者运动”

“圣战者运动”是受瓦哈比运动影响在印度、印尼和西非发生的三次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近代以来的印度，虽仍属伊斯兰教王朝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但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状态。统治集团内部的穆斯林封建主与人数众多的印度封建主之间矛盾不断，特别是17世纪中叶，奥朗则布（1658—1707年）当政后实行宗教歧视和压迫政策，将印度教寺庙改建为清真寺，取消穆斯林商人的关税，但却恢复了本已停止征收的异教徒人丁税。使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农民捐税沉重。为控制沿海港口，他还多次发动战争向南部扩张领土。1656年，德干高原西部马拉塔人起义建立独立国家。1705年旁遮普锡克教徒起义，持续10年之久，使莫卧儿政权受到沉重打击。至18世纪初，帝国已渐趋解体。与此同时，英国凭借军事优势，取代了自16世纪就已侵入印度的葡萄牙与荷兰殖民主义，又挤走法国，逐步在印度取得统治地位。18世纪中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已全权管理英属印度全部领土，整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伊斯兰教势力失去了莫卧儿帝国的政治庇护，昔日统一的穆斯林社团开始分裂，信仰松弛，道德沦丧，引起精神危机。在这种困境下，一批正统宗教学者力图复兴纯正信仰，重振宗教道德，恢复和强化伊斯兰教各项制度，以挽救帝国的危机。其代表人物是瓦利·乌拉（1703—1762年）。

瓦利·乌拉出身于宗教学者家庭，受过系统的宗教教育，曾游学于麦加麦地那，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伊斯兰教学者。他针对现实，谴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与腐败，同情民众的疾苦，呼吁减轻捐税负担。但他的改革是以维护和加强帝国的统治为目标，主张政府强化伊斯兰教法，号召穆斯林为了弘扬主道而对已经独立的马拉塔人进行“圣战”。为莫卧儿王权的合法性寻找根据。他重申伊斯兰教的“普世哈里发”学说，宣称即使君主不义，民众亦当服从。他还主张融合苏非主义，提出印度各苏非教团皆源自先知，应当在遵循经训和教法的基础上向官方逊尼派靠拢，以增进印度穆斯林的团结。他的思想成为近代印度伊斯兰教界最具影响的理论学说之一。19世纪初，瓦利·乌拉学派的思想继续发展，并由他的弟子和子孙赛义德·艾哈迈德、谢赫·伊斯迈尔和阿布杜·哈耶等人转化为实际行动。他们自麦加朝觐归来后，组织“圣战者运动”，开始深入各城镇村落，直接向下层穆斯林民众宣教布道。如同瓦哈比运动一样，他们强调复兴认主独一的纯正信仰，反对和抵制“以物配主”的行为和非伊斯兰教礼俗。如苏非教团的圣徒圣墓崇拜，引入印度教节日的一些纪念方式与习俗等。运动的方案依据瓦利·乌拉的宗教政治思想，将英国殖民者或非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视为“敌占国土”或“不完善国家”，在此地区建立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的圣战者基层组织，设立独立的伊斯兰教法庭、实施伊斯兰教法，并逐步建立武装力量，通过“圣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理想中的“正义之国”。1830年，该运动曾对锡克教徒“圣战”，在西北边境的山丘地带建立穆斯林政权。次年又被锡克人击败。1840年以后，圣战者运动的残部以武装斗争反对英军入侵，参与反英民族起义，但都被镇压。运动虽然失败，但它所开创的改革与复兴伊斯兰教的先例，在近现代印巴次大陆伊斯兰教历史上留下了久远的影响。

“圣战”观念也成为印尼穆斯林改革复兴的手段与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精神武器。南洋群岛苏门答腊地区，在15世纪后期，当地印度教王朝的统治已近瓦解，而代之以势力强盛的亚齐伊斯兰教苏丹国。但是各地区的发展仍不平衡，在伊斯兰教封建主、当地旧王室，以及山区和乡村地方势力控制的地区，形成三种社会法制并存的局面，各地封建主都想借助宗教势力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18世纪末，长期依赖于金矿和外贸收益的米南卡包地区黄金资源日益减少，咖啡、制盐、纺织等新兴工业兴起，工厂主期望利用崛起的伊斯兰教势力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成为这一地区伊斯兰复兴与改革运动的社会基础。1803年，由亚齐巴德利港渡海到麦加朝觐归来的三位哈吉开始宣教，向当地民众传播瓦哈比派教义，故被称为“巴德利运动”。这一自发的净化信仰运动意在改良社会，要求人们恪守伊斯兰教法及伦理道德，戒绝赌博、酗酒、吸烟、吸鸦片等恶习，并且改革以母系制为基础的遗产继承制。由于印度教居民众多，旧王室势力抵制改革，运动转向“圣战”，以武力强制推行改革，一度得到发展。但由于荷兰军队的介入和大举进攻，巴德利民兵与亚齐穆斯林合力反抗，持续至1837年，终归失败。荷兰人在米南卡包建立殖民统治，控制了伊斯兰教的传播，但促使当地穆斯林更加珍视其传统信仰。

在西部非洲，殖民者入侵之前，“圣战”运动是传播伊斯兰教的基本方式之一。殖民化以后，又成为捍卫信仰，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西非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圣战”运动是19世纪初发生于尼日利亚豪萨族国土上的一次宣传伊斯兰教的运动。豪萨族居住于尼日利亚北部索科图地区，善于经商，在当地具有很大势力。豪萨语成为西苏丹的贸易语言，豪萨族商人遍布于从几内亚沿岸至开罗的广大地区。13世纪，伊斯兰教已从埃及传入豪萨族，至19世纪，除中部豪萨人的小公国仍保持多神信仰外，东部和西部由于直接受到来自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的影响皆已伊斯兰化。在中部古比尔王国中的富拉尼人是原属塞内加尔流域的黑人游牧民族，与北非南移的柏柏尔人形成混血。于14—15世纪迁居尼日利亚，并在桑海王国统治时期信奉伊斯兰教。17世纪该族部分穆斯林南迁，于18世纪下半叶成为古比尔王国望族，并大多以从事伊斯兰教学术活动为职业。19世纪初，他们中的一位宗教导师奥斯曼·丹·福迪奥从苏丹去麦加朝觐，受到瓦哈比派宣传的影响。他不满于王国内部的多神信仰，以及王公贵族的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看到国王禁止居民信奉伊斯兰教，而穆斯林又脱离正统信仰，崇拜圣徒圣墓和地方长官，并有饮酒和道德腐败现象，便以“复兴者”的姿态发起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丹·福迪奥出生于富拉尼族宗教学者世家，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育，遵从马立克教法学派的传统，后加入苏非派卡迪里教团。他生活的时代，新兴的哈尔瓦提、提加尼、赛奴西等教团，都从内部接受了许多改革思想，新苏非主义在北非兴起，复兴与改革的浪潮也影响到西非。特别是伊斯兰教十叶派关于马赫迪（期待的救世主）复临思想以及许多穆斯林相信伊斯兰教每1000年就会出现一位“复兴者”的传说，在西非各地广为流传。他宣称，伊斯兰教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末日审判的时刻即将来临，那些漠视信仰和真主法度的为富不仁者、滥用国家权力以谎言代替真理者、那些至死不忏悔的“罪人”，将被投入痛苦的火狱；而遵从主命、坚信主道的信士将在天国中获得永生。他还宣布自己在同教祖卡迪尔的“灵交”中获取了“真理之剑”，用以对付“真主的敌人”。他的宣教活动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其中还有少数王室成员。他把分散的富拉尼人组织成一个坚强的群体，势力不断扩展。1804年，与国王发生争执后率领信徒迁居边疆地带。在新的迁徙区，他以“信士的长官”为名，联合富拉尼人各部落和豪萨族原有的穆斯林向古比尔王国进行“圣战”，结果战胜诸小公国。至1810年，已在尼日利亚北部和西苏丹地区形成辽阔的伊斯兰教王国，定都于索科图，由他的兄弟阿布杜拉和次子巴拉鲁分掌政务。他自己只满足于作精神领袖，晚年专注于宗教学术研究和著述。他著有《圣行的复兴》、《圣战》、《心灵之光》、《苏非主义》等。

丹·福迪奥领导的“圣战”运动，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城邦国家联合为统一的帝国，使伊斯兰教由少数人的信仰而转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和生活方式。这就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和发展。

（三）赛奴西运动

18世纪后，由于瓦哈比运动的兴起和影响，整个穆斯林世界出现正本清源、返璞归真的传统主义潮流，苏非主义受到批判。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苏非信仰传统内部出现了力图与逊尼派传统接近并协调适应的新思潮，称为“新苏非主义”。较之传统的苏非信仰体系，新苏非主义在宗教信仰和思想上更接近于逊尼派的正统学说。更重要的是，不再提倡安贫、遁世、禁欲、苦行等消极的人生态度，而主张以现实主义面对人生和世界。功修方式更加简明实用。新苏非主义思潮通过发展信徒，宣经布道，游学、朝视等方式蔓延至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和东西非各地。在一些新兴苏非教团中影响尤为明显。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于北非的赛奴西运动就是复古主义思想与苏非神秘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赛奴西（1787—1859年）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塔加内姆，在摩洛哥非斯城接受正统宗教教育。在前往麦加朝觐途中，他曾游学埃及，宣讲伊斯兰教团结，号召恢复穆罕默德早年教义。后来他在麦加师从苏非长老艾哈迈德·本·易德里斯，成为易德里斯教团成员。该教团原属具有改革思想的新兴苏非教团，在宗教思想上同瓦哈比派相似，主张只以经训为行教立法、释法的依据，对于教法次要渊源的公议和类比（前人的意见）不予承认，而以“创制”（独立判断）取而代之。该教团不仅谴责苏非派的圣徒圣墓崇拜等习俗，而且对先知穆罕默德也不主张视如神明，顶礼膜拜。1837年，该教团导师故后，赛奴西由于没被指定为继承人，而于次年在麦加一小山丘上设立“扎维亚”，布道收徒，另立教团。由于受正统派的排挤，初期发展不大，自1840年离开麦加后，辗转各地，于1843年在今利比亚东部边境地区的昔兰尼加扎下根基。1853年，总部迁往利比亚的贾拉布卜绿洲。他所建立的“扎维亚”与当地农民、游牧民的生活方式结合，成为生产、军事、宗教文化生活一体化的社会基层组织。首领是教团导师又是民众领袖，组织开荒种地，管理宗教活动，并进行武装训练，分散的部落、部族由此而联合起来，至赛奴西去世，信徒已达300万人，扎维亚据点100多个，遍及北非各地。赛奴西教团在宗教思想上主张恢复早年伊斯兰教的朴素信仰和精神，要求信徒严格遵守教法，履行宗教功课，不要说谎、不作伪证、不侵占他人财物、禁烟酒、禁止穿戴豪华、奢侈享受。它提倡禁欲苦行，不仅为了后世的报偿，也是为了现世的道德修养，要积极参加现世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教徒通过“扎维亚”接受宗教指导与军事训练，教团也安排教徒的职业，或务农、或经商，各得其所。以此维持和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幸福。在教法上，与瓦哈比派相似，主张只以经训为立法依据，教法学家可以直接根据《古兰经》和“圣训”推理出个人意见，不必沿袭中世纪教法学家已有的传统，重在“创制”（独立判断），联系现实作出新的解释。在政治上，反对西方入侵，争取和团结沙漠中的部落民。该教团向西非、中非、西亚、南亚派遣传道团，发展组织，传播新苏非主义。在埃及、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桑哈巴尔、马来西亚等地，都有该教团的分支机构在活动。1886年，还响应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吸收奥斯曼帝国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为教团成员，承认奥斯曼素丹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1911年，与奥斯曼军队联合抗击入侵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奥斯曼政府军撤离后，又成为反击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主力军。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成为利比亚民族独立的象征。

（四）马赫迪运动

马赫迪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苏丹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一次反英民族起义。自13世纪，伊斯兰教已通过阿拉伯人自北向南的迁移开始在苏丹北部努比亚黑人各部落中产生影响。此后，阿拉伯移民不断涌进，努比亚各王国均处于阿拉伯部落控制之下，至15世纪，这里建立起幅员辽阔的芬吉伊斯兰教王国。16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19世纪，芬吉王国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所灭，此后，埃及控制了苏丹全境。埃及殖民官员为掠夺财富，扶植各地代理人从事象牙与奴隶贸易，摊派苛捐杂税，官员腐败，管理松弛，造成盗匪四起，饥荒不断，民不聊生。为强化殖民统治，在苏丹伊斯兰教界强制推行宗教改革政策，要求当地苏非教团“遵礼守法”，向“官方”伊斯兰教靠拢，引起教派分化。一些源自当地传统的苏非教团如沙曼尼教团同当地部落组织结合更加紧密，在信仰和礼仪方面更多地保留有原始拜物教成分，而支持改革的哈特米教团在外来统治者的庇护下更加发展壮大。为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埃及官吏的专横统治，在1851年兴起了马赫迪运动。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出身于船工家庭，受过传统宗教教育，1861年加入沙曼尼苏非教团。1871年，在白尼罗河上的阿巴岛修建道堂，独立布道。因与导师不和被逐出教团，遂加入与先师对立的沙曼尼教团分支，并成为该分支教团首领。早在布道初期，他就以宗教的语言诉说人间的不平，谴责贪官污吏，为富不仁，揭露宗教上层的伪善，号召人民与外国统治者进行战争。他的激进情绪受到宗教上层的谴责，但各地的人民群众却渴望听取他的传道以求得精神慰藉。1881年，他宣称自己见到先知穆罕默德，被任命为马赫迪（穆斯林大众期待的救世主），提出以“圣战”反对外来统治，铲除强暴、邪恶和腐败，净化世界。在遭到埃及总督镇压后，将布道中心迁至科尔多凡卡迪尔山丘地带，形成以此为中心的教派运动。马赫迪教义的基本信条除遵循最高经典《古兰经》外，包含有苏非派的特点和十叶派的痕迹，信仰和服从救世主马赫迪，把它视为传达真主启示、复兴伊斯兰教的“引导者”。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提出改良主张，反对奢侈腐败，严禁音乐、舞蹈、烟酒，提倡过俭朴、圣洁的生活；信徒之间相互平等，一切财富和战利品由马赫迪统一分配，实行原始共产制；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对偷窃、酗酒、吸烟等违法行为处以断手或鞭刑；对妇女的要求更加严格，必须披戴面纱，按时礼拜，不能上坟祭奠死者，不许索要高额财礼等。该派还将圣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851年到1855年，他边宣教边圣战，动员起全苏丹的民众，多次击败英国和埃及的军队。1851年，攻克英军重兵设防的喀土穆，解放了绝大部分领土。由于马赫迪运动，苏丹分散的各部落在反殖斗争中联合成一体，并在胜利之后建立了统一独立的国家。但马赫迪的后裔们远离了早年运动的目标和理想，独断专行，腐化堕落，部落矛盾和阶级对立加深，导致国力削弱，终于1898年被英埃联军推翻。

马赫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马赫迪的传说继续鼓舞着苏丹人民的斗志。在殖民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当局被迫利用该派宗教领袖来控制人民。民族独立后，马赫迪的后裔创建了乌玛党，并在1986年大选中获胜，与民主党组成政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巴布运动

巴布运动是19世纪上半叶，在十叶派的伊朗爆发的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其兴起有宗教文化背景，但主要是针对现实，为反对封建主义而宣传和推行的宗教改革，建立人间的正义王国。巴布运动的领导者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出身于棉布商家庭，青少年时代赴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伊拉克境内十叶派圣地）学习宗教知识和阿拉伯文，深受当时流行的十叶派谢赫学派的影响。撰有《朝觐指南》，表达了他对十叶派“隐遁”的伊玛目复临人间的信仰和期待。1844年，他提出，在末代“隐遁”伊玛目与信徒之间存在中介，这个中介即四道相即出现的“门”（巴布），伊玛目在“隐遁”时期通过四座门与信徒保持密切联系。他还肯定，真主只信赖一位经由“知识之门”到达“知识之门”者，而他本人便是一位受命于真主的马赫迪。按照十叶派圣训，真主是“知识之城”，阿里（十叶派首任伊玛目）则是进入“知识之城”必经的门户。在十叶派的伊朗，巴布之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故而追随者甚多。信徒被派往各地宣传巴布运动的主张，号召人民铲除人间不平，建立正义之国。巴布希望创建的“正义之国”，反映了伊朗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市民的意愿。因为自19世纪30年代起，欧洲资本通过商品输出涌入伊朗，使伊朗的封建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土地关系，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生活没有保障。在外来商品竞争下，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面临破产的威胁。而在巴布宣传的理想的国度里，为人们描绘的是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欺诈，人人平等，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的图画。为此，他提出应保障人身自由，尊重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承认贸易和签定合同的绝对自由，允许对赊欠贷款征收利息，政府不得强迫信徒交纳赋税，以及统一币制，修复交通等。在宗教思想上提倡简化宗教礼仪，改革传统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规定每年只需斋戒19天，不必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经常性的礼拜，除葬仪外，不必举行集体仪式；净礼不是必行之事，仅属嘉许行为；还取消了妇女戴面纱的规定。1874年，由于统治者的镇压，一批信徒被捕入狱，巴布本人也被囚禁于大不里士监狱。巴布在狱中完成的《默示录》后来被奉为巴布教派的经典。他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各个时代依次传递向前发展，每一时代皆有特定的制度和律法，旧制和旧法随着时代的结束而被废止，代之以新制和新法。但新的制度和律法并非由人制定，而只能由真主差遣的先知颁布，巴布便是奉真主之命颁布律法的新先知，《默示录》是高于一切旧经典的新圣经。摩西的《旧约全书》、耶稣的《新约全书》、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皆须让位于《默示录》，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律法也应按《默示录》的精神予以修订。1848年，巴布信徒在后任领导人侯赛因·穆罕默德·巴尔福鲁什领导下于北部马赞德兰省发动起义，其矛头针对封建统治者、外国殖民者以及附庸于封建统治阶层的宗教上层。次年，义军达10万余人，波及全国。1850年，巴布在大不里士遇难，大批信徒惨遭杀害。巴布运动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宣告失败。

巴布运动失败后，由内部蜕化产生出不同于巴布教派的巴哈伊教。其领导人是巴布早期的信徒米尔扎·侯塞因·阿里，该派得名于他的尊号巴哈乌拉。他原为马赞德兰省一封建贵族，因不满朝政而卷入巴布运动。曾被捕入狱，后又被流放，在长达40年的囚禁生活中，巴哈乌拉埋头写作，钻研巴布教派文献资料，最终创立了巴哈伊教。他与巴布教义的主要分歧在政治与社会原则上。它不提倡武力，主张忠于政府，拥护国家法制，号召以博爱消除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平等，而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一体、世界大同。故而在宗教思想上提倡普世宗教，认为宗教是一元的，人类是一体的，上帝只有一个，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天主、真主、佛主等等；上帝的旨意通过差遣的诸先知不断显现，犹太教的摩西、火祆教的琐罗亚斯德、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以及穆罕默德、巴布、巴哈乌拉，都是体现上帝旨意的先知，而在巴哈乌拉身上显现得最充分的巴哈乌拉相当于犹太教的弥赛亚、基督教的耶稣，他是人们期待的救世主马赫迪。

巴哈伊教以自己独立的经典、教义和礼仪得以发展，今天除伊朗外，在西欧、南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等地都有信徒在传播。该派还在欧亚设有一些专门的国际性机构，参与教育、环保等世界性事务与活动，还有自己的宣教机构与刊物。它早已不再是属于伊斯兰教的派别，而被学者们当作一种新兴宗教进行研究。

（六）艾哈迈迪亚运动

艾哈迈迪亚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印度的宗教运动，由于其宗教改革思想过于脱离伊斯兰教的传统学说，并且受基督教影响较深，主张与西方殖民政府和平共处，故而遭到穆斯林社团和一些印度教徒及基督教徒的反对，被斥责为“异端”。运动创始人是米尔扎·吉拉姆·艾哈迈德（1839—1908年），生于旁遮普省，为莫卧儿王朝后裔，早年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并倾向于苏非主义。他也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精通阿拉伯文、英文、乌尔都文。但并未在英国殖民当局供职，而退居故乡卡迪安，潜心思考宗教问题。1880年，他用乌尔都文撰著《艾哈迈德的论证》，又用英文发表了《伊斯兰教义》，对伊斯兰教予以新的解释，并系统阐述他的宗教思想。1889年，他以伊斯兰教“新先知”的名义广招门徒，布道传教，掀起艾哈迈迪亚运动。他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的马赫迪、基督教的弥赛亚、又是印度教大神黑天的化身。由于印度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他的宣传又将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加以混合，因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该派信仰的基本内容与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学说有明显的差异，否认穆罕默德为“封印先知”，认为在先知之后还有先知，教主艾哈迈德就是一位“新先知”，是穆罕默德再世。这种说教意味着对伊斯兰教基本信条的否定。另外，伊斯兰教把“圣战”作为一种宗教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圣战成为捍卫信仰自由，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艾哈迈迪亚派则主张和平传教，宣传绝对服从政府，号召信徒不要敌视英国殖民政权，做一个“和平的穆斯林”。由于这种立场，1900年，该派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其革新思想还体现在反对圣徒、圣墓崇拜，谴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夫多妻、男子休妻和对妇女的束缚，否认来世生活和末日审判之说。艾哈迈迪亚运动受基督教的影响，但它对基督教义的解说又有些“标新立异”。教主艾哈迈德自称是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和复活的耶稣基督，说耶稣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在受刑后的昏迷状态下被葬入坟墓，后来被他的一个奴隶救出，复活后到克什米尔传教，120岁去世，葬在斯利那加（克什米尔首府）。教主还宣传他的新宗教涵盖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信仰的精神，鼓励信徒以博爱精神热爱和敬仰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救世主耶稣，犹太教先知摩西，印度教大神毗湿奴和佛祖释迦牟尼。该派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新的解说，虽受到谴责，但其本意在于说明旧有的宗教信仰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提倡广泛的博爱精神，是旨在各种宗教信仰者中发展信徒，企图建立一个普世性宗教。运动发展很快，在旁遮普、孟买、德干吸引了众多信徒。1908年，教祖艾哈迈德去世，毛拉维·努尔丁被选举为哈里发（继承人）。1914年，努尔丁去世后，内部分裂为两派。教祖艾哈迈德之子巴什尔丁（1889—1965年）为第三任哈里发，以巴基斯坦的拉布瓦为总部，在世界各地建立清真寺与传教组织，除宣教外，还开办学校，出版书刊，影响较大。自称信徒50万，其中半数在巴基斯坦，其余分布在从印尼至阿拉伯各国及西欧、北美、东非等地。另一派总部设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只承认教祖艾哈迈德是宗教领袖而不是先知，人数虽少，却非常活跃，出版物有英文的、乌尔都文的和其他欧洲语种的，目的是在国外传教和领导知识分子中的现代主义运动。

1953年，以毛杜迪为首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促进会等宗教组织曾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取缔艾哈迈迪亚教派，解除包括外长在内的该派信徒在政府中担任的一切高级职务，引起动乱，经军法管制得以平息。直至1970年，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宣布艾哈迈迪亚派为非穆斯林少数派别，其信仰不属于伊斯兰教。国际伊斯兰教组织也通过类似决议，对该派取谴责立场，但该派仍在继续活动。

（七）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是近现代流行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它的产生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政治衰落主要是奥斯曼政权的衰落而引起的，曾是穆斯林各族人民反对外强侵犯，捍卫信仰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思想武器。发展至今，泛伊斯兰团结意识仍然是伊斯兰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泛伊斯兰主义最初的创导者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他出生于伊朗哈马丹城附近的阿沙达巴德镇一贫苦穆斯林家庭，早年随父亲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青年时代赴德黑兰及伊拉克十叶派圣地纳杰夫求学，受到传统伊斯兰教的熏陶，并对伊斯兰哲学和苏非主义有广泛研究。1858—1865年旅居印度期间，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与研究方法，因目睹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侵略暴行，而萌生反帝思想。1866—1868年，曾任阿富汗首相，因政局变动，于1869年取道印度游访埃及，转至伊斯坦布尔，适值奥斯曼帝国推行现代改良，受到改良派欢迎。但由于他在著述和讲演中提倡哲学家与先知肩负共同的使命，触犯了因循守旧的宗教上层人士，以“诋毁”伊斯兰教的罪名将其驱逐出境。乃于1871年客居埃及。在埃及八年间，任教于爱资哈尔大学，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新思想，提倡文学革命，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他曾组建“青年协会”读书办报，反映埃及人民的苦难，讴歌自由，反对压迫，力图以哲学方式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他同情和支持阿拉比领导的民族起义，抨击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呼唤埃及人民增强民族自信与自尊，掌握自己的命运。1879年，他因参与反英政治运动被埃及当局驱逐出境，转赴印度孟买。由于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不便参与政治活动，便埋头著述，用波斯文发表了其代表作《驳自然主义者》、《哲学的益处》、《人类幸福与痛苦的真正根源》、《教学与教育》、《民族团结与统一的哲学和真理》等论文。1882年，阿富汗尼离开印度，经伦敦到巴黎，同其学生及弟子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共同创办《坚柄》（一译《团结报》）周报，从事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欧洲殖民主义。1885—1886年，他两次访问伊朗和俄国，在上层宣传改革主张，因在伊朗秘密策划共和宪制政府，又被驱逐流放。晚年居土耳其，为奥斯曼素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效力，推行其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亦以失败告终。因受宫廷保守势力迫害成了“金笼之鸟”，后死于狱中。

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强调反殖和反专制，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拥戴一个共同的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大帝国，使东方各民族摆脱内部专制政权和外来殖民主义；伊斯兰国家必须实行改革，要自强不息，提倡伊斯兰教的兄弟精神。为了这一目标，阿富汗尼曾在1877年致信奥斯曼素丹，表示愿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献身于“圣战”事业，提出动员各地王公贵族、民众领袖和宗教学者为“圣战”作好准备，联合中亚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大众共同抗拒沙俄的扩张和侵略。1882—1885年间，他又发表了《英国在东方国家的政策》和《埃及战争之起因》两篇文章，批判英国对印度和埃及的侵略政策，揭露英国制造教派纷争，分裂穆斯林的企图，明确表示支持泛伊斯兰团结。他与阿布杜在巴黎创办的《坚柄》周报，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舆论阵地，揭露英国在印度、埃及、苏丹的侵略行径，宣扬泛伊斯兰团结的重大意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基础上联合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并向东方人解释衰落的根源及复兴之路，指明如何遵循先辈原则以图富强。在宗教思想上，泛伊斯兰主义提倡改良革新，认为穆斯林要应付时代的挑战，就应当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与文化，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既把宗教教育列为国民教育的第一课题，纯化宗教，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伊斯兰国家落后状态。在哲学思想上，阿富汗尼坚决反对无神论和唯物论，在其代表作《驳自然主义者》一文中，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强烈的叛教潮流，把世界惟一的基础归于物质，否认神的存在，宣扬惟我主义，使民族和国家丧失相互依存的凝聚力。该文认为，只有宗教所产生的三大美德即虔信、忠诚和自愧感，才能使人相信造物主和善恶报应，才能克服惟我主义，以自己的民族为最高利益，这是人类文明与幸福的基础。他总结伊斯兰教的四大特点是：信主独一、各种族平等、人只以智慧和美德优越于他人、提倡精神与智慧。他认为，应以全部知识教育人民，使民族成为一个追求知识、禁止罪恶、谋求幸福的民族；宗教是一种有益于人类发展的体系和制度，但它并非僵化不变，而应当符合人类理性，与科学相协调。一个人如果毫无证据地相信某一事物，满足于模仿和遵从先祖的遗训，那么他的心灵就不可避免地会抗拒知识和理性，变得愚昧，以至不能分辨是非、善恶和美丑。他批评印度的宗教学者利用宗教情感盲目排外，拒绝西方的知识与科学，厌恶同西方文明有关的一切艺术成果，这并不能捍卫宗教，只能导致自身的停滞不前。

泛伊斯兰主义反映了穆斯林维护统一和加强团结的一种深刻的直观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这种情感自穆罕默德时期就已存在，即全体穆民抓住安拉的绳索（坚固的把柄）不要分离。为此，穆斯林把西方入侵看作是中世纪十字军战争的继续，视日渐衰危的奥斯曼帝国为伊斯兰教的代表力量，伊斯兰民族需要在奥斯曼素丹政权的旗帜下反对共同的敌人。1883年，阿富汗尼在巴黎一家阿文杂志上发表致报界公开信，要求新闻界不要过多的批评奥斯曼政府。指出东方人已成为外强征服的目标，要雪去耻辱，就必须在一面旗帜下联合起来，支持各自的国家政府，全体奥斯曼臣民应联合起来，加强自己的政府。与阿富汗尼一起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人物穆罕默德·阿布杜，1886年在贝鲁特期间也说过，维护奥斯曼帝国是信安拉和信使者之后的第三大信仰，惟此才能维护宗教的权威和凝聚力。这种倾向被处于政治危机中的奥斯曼素丹阿布杜·哈米德（1876—1909年在位）所利用。他对内强化素丹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鼓吹素丹的权力来源于宗教，是安拉在大地的影子，是穆民的长官。对外千方百计加强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位，力图利用帝国境内各族穆斯林的共同信仰和宗教感情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他的政治目的与阿富汗尼的主张只是表面上产生了共鸣和联系，实质上却完全不同。尽管他耗资巨大、重金收买宗教界上层及主要人物，但收效甚微。因为奥斯曼素丹的形象早已不是虔诚无私、德高望重的哈里发，而是以世俗权力压倒宗教权威的专制主义者，被改良派斥为“万恶之源”。哈米德一再强调自己的哈里发特性，但也很难被人接受。波斯十叶派和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拒绝承认。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废黜了他的素丹地位，从而终止了官方泛伊斯兰主义活动。而后又出现了泛都兰主义（大突厥主义），使伊斯兰各民族特别是阿拉伯人对泛伊斯兰主义的幻想破灭，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上升。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民众中，也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情绪。教界采取泛伊斯兰主义行动，派遣医疗队支援在巴尔干作战的土耳其军队。1914年，阿里迦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发表文章赞扬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选择，因而被英当局逮捕。1919年，他出狱后组建了哈里发会议组织。该会与印度国大党合作，发动群众，动员舆论，阻止英殖民政府的肢解和侵略行径，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宣布英殖民统治下的国土为“敌占国土”，发动万人迁徙运动，迁居邻国阿富汗。该运动的理论家阿沙德认为，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先知和四大哈里发以及尔后的伍麦叶、阿巴斯王朝和奥斯曼政权，都体现了君主集权的普世哈里发制，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必须服从哈里发，参加圣战，恢复失地。他还认为每个穆斯林国家都需要一位公认的宗教领袖，以领导圣战。1924年，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后，该会的存在失去意义，在政治上销声匿迹。1924年，印度哈里发会议组织在孟买召开的会议上表明该会提倡发展各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就哈里发问题的前景交换意见、加强联系。作为后续行动，1926年6月，沙特国王阿布杜·阿齐兹·本·沙特在麦加主持会议，有伊斯兰各国代表参加，目的是吸引和争取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以反对侯赛因国王称自己为“阿拉伯人哈里发”的计划。同时，埃及爱资哈尔学者就哈里发问题进行教律裁判，认为哈里发的任命须由伊斯兰国家代表会议产生，为此考虑建立世界伊斯兰大会组织。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努力未能实现，原因在于殖民势力旨在瓜分伊斯兰各国，必然要扼杀任何一种要求统一合作的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时代在发展，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中的政治家已开始思考建立各自民族主义的世俗政府。在第一次大战至第二次大战期间，伊斯兰统一体很少被提及。泛伊斯兰主义旧话重提并真正产生影响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战后，泛伊斯兰主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有所变化，其政治目标不再强调恢复哈里发制度，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大帝国，而是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主张伊斯兰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内进行广泛团结与合作，并且与其他宗教展开对话，希望通过宗教力量团结全世界穆斯林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1949年，世界伊斯兰大会继1926年麦加会议之后，正式恢复活动，总部设在卡拉奇。20世纪60年代后，沙特的石油财富使之跃居为伊斯兰国家的主导地位，沙特国王于1962年倡导成立世界伊斯兰联盟，总部设在麦加。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使伊斯兰国家感到加强国际团结的迫切性，1969年在拉巴特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后，成立了三级制的伊斯兰国家组织：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外长级会议和常设秘书处。这些国际性的泛伊斯兰组织对于团结穆斯林，维护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彼此协调一致，起了重大作用。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性或区域性泛伊斯兰组织或机构，主要有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新闻通讯社、伊斯兰国家广播电视组织、伊斯兰发展基金会、伊斯兰贸易发展中心等。这反映了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影响和作用。

（八）伊斯兰现代主义

伊斯兰现代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同，伊斯兰现代主义表现出浓重的文化色彩。它是由穆斯林知识精英发起的一种宗教文化运动，探讨的是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问题。这一运动约始于19世纪下半叶。早在阿富汗尼宣传的泛伊斯兰主义中，已包含有对伊斯兰教实行现代改革的主张。此外还有三位不同政治倾向的代表人物：印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

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出生于德里莫卧儿王朝封建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青年时代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深受英国文化影响。1857年，反英起义失败，促使他思考伊斯兰教本身的问题，认识到不吸收西方科学思想、不重视教育、不根据现实需要改造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就不会向前发展。印度穆斯林的贫困落后是由于愚昧无知、因循守旧、不求进取。改变困境的出路在于发展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早在1859年，他就提倡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便于学生掌握西方现代科学知识。1864年，他创建“科学协会”，向印度穆斯林译介西方科学著作。1869年访问和考察英国社会，归国后致力于宗教教育与宗教改革。1874年，在阿利加尔建立“英国伊斯兰教东方学院”，拟以英国剑桥大学为样板办学，向穆斯林学生推广世俗教育与西方文化。1886年，他创立“全印穆斯林教育会议”，提出诸多教育与社会改革目标，提高穆斯林妇女受教育的水平。阿利加尔学院在1920年转为大学，成为印度伊斯兰教现代派的学术中心。由于艾哈迈德在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主张议会民主制，因而被保守的乌里玛（宗教学者）斥为异端。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3—1938年）出身于印度中产阶级家庭，受过传统宗教教育。1897年毕业于拉合尔大学，后赴英国和德国深造，广泛接触欧洲哲学、科学与文化。1908年回国任教，从事哲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参与政治活动。1930年当选为“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1931年参加于伦敦举行的英印谈判圆桌会议。他的诸多演说、论文和诗篇以宣扬民族独立为主题，阐述印度穆斯林是单一的民族和文化实体的理论，对巴基斯坦的建国有巨大影响。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与复古主义的主张完全不同，认为《古兰经》并非包罗万象的经典，应根据时代条件对其基本原则和精神予以新的解释；圣训虽然重要，但今人不宜生搬硬套；而公议和类比实为最重要的法律原则。“创制”是伊斯兰教固有的“运动原理”，只要坚持“创制”精神，伊斯兰教就可避免僵化。在政治上，伊克巴尔推崇自由、平等、团结的精神，反对专制独裁。他反对泛伊斯兰国家的设想，明确区别泛伊斯兰政治实体与泛伊斯兰团结意识，认为泛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与时代潮流不合，而基于共同宗教信仰上的世界穆斯林各族人民的团结仍有积极意义。未来的穆斯林民族大家庭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当所有穆斯林民族走向富强之后，才能考虑以松散的穆斯林国家联盟的形式来体现泛伊斯兰团结。伊克巴尔把穆斯林民族主义理论应用于印巴次大陆的政治现实，提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与信奉印度教的民众构成印度的两大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习尚，难以共同生活，只能各自为政。巴基斯坦的建立就是这种“两个民族”理论的结果。

穆罕默德·阿布杜于1849年生于埃及一农民家庭，早年在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因不满于刻板的教学方式而中途辍学。后结识一位苏非长老，受其开导，重返学校。从此崇尚知识，重视精神生活。1866年进入爱资哈尔大学接受正统教育，在僵化保守的气氛中学习了12年，认识到社会、宗教改革的必要。后来，他成为阿富汗尼的学生和追随者。1882年，他参加了阿拉比领导的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84年，他在巴黎与阿富汗尼共同组织“坚柄”协会（团结社），并创立同名刊物，提倡泛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侵略和封建君主制。1888年，他重返埃及，担任初审法官和上诉法庭顾问。由于法国法律的渗入和影响，他开始学习教育，翻译外国教育学著作，并到瑞士和法国访问，获益匪浅。1895年，他以政府代表身份参加爱资哈尔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对传统宗教教育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1899年，他被任命为埃及大穆夫提（教法说明官），力主改革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伊斯兰教法。1900年，阿布杜主持成立“阿拉伯文化复兴学会”，通过学会出版了大量阿拉伯古典著作，为阿拉伯语言文化的复兴做出了贡献。1905年，阿布杜病逝，政府为他在爱资哈尔清真寺举行了隆重的丧葬仪式。阿布杜的宗教改革思想以复兴伊斯兰教的素朴信仰为前提。他认为伊斯兰国家和民族的衰落，首先是由于统治者腐败无能、放弃宗教，以人为法律代替天启法律；其次是历代神学家、法学家和宗教学者多陷于派别纷争，忽视了对人民的引导；而苏非派领袖又以精神导师自居，将信众的心灵引入歧途。他认为，必须重整道德、净化信仰，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但他又主张在进行教法创制时，必须依靠理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现代文明中的新问题。他认为，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必须坚信不疑。而其他内容则仅仅具有相对价值，应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将经文分门别类，联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问题做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性的解释与判断。在致力于司法改革的同时，他号召妇女要求得自身得解放；要限制一夫多妻习俗，允许穆斯林在邮政银行储蓄获利等。阿布杜坚持宗教、提倡理性与科学的基本主张还体现在他的社会伦理思想与政治观当中。他提倡利用新闻刊物与腐败作斗争，激发民族觉悟，但并不赞成立即实行代议制。他认为代议机构取决于人民的觉悟，民族觉悟提高，代议才能有效。这与阿富汗尼“首先改造人民的精神，而后才是政府”的思想相一致。他认为社会构成的因素有七个：科学知识、文化教养、商贸、工业、司法、宗教和武器。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社会不能忽视贸易与工业活动，不能放弃以公正的制度治国安民。但阿布杜更看重愚昧的危险性，视愚昧为人类最大的贫困。他提出以公正的制度、纯洁的伦理道德和先进的教育与科学来治国，才能使人类社会安定幸福。

上述现代主义思想家改革思想的共同特点是，第一，是注重传统宗教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认为通过教育改革，特别是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教育，可以使宗教复兴、社会进步，并推动政治改革；第二，是调和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科学，批判伊斯兰教中的宿命论与僵化的形式主义，主张人有自由意志，自然界的一切皆有因果关系和发展变化，人类在宗教的指导之下可以凭借智慧与理性了解认识自然；第三，把教法改革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修正中世纪教法学家的传统见解，依靠“创制”（独立判断）重新解释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与原则。

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许多伊斯兰国家成为主要的宗教社会思潮。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与世俗化，宗教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发展成为震撼世界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三、现代伊斯兰教

（一）寻求进步

除社会思潮与运动之外，在整个19世纪，伊斯兰世界思想界的主题是探讨落后原因、寻求进步动力。叙利亚改革家阿布杜·拉赫曼·卡瓦基比（1854—1902年）的长篇论文《众城之母》分析伊斯兰社会的弊病有宗教、政治、道德观念上的原因，长期遗留下来的社会文化观念是鼓励依赖意识，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逃避现实；而学者们又咬文嚼字，与伊斯兰教简单易行的质朴原则不相符合，并且视一切自然科学和思辨性科学为背教；民众屈服于现实，悲观失望，认为不可能超赶西方；而政治上的原因更多，直接归咎于奥斯曼帝国的专制政权。与此同时，阿拉伯学者艾哈迈德·法塔赫·扎格鲁勒将艾德蒙·迪姆兰所著《英国进步之秘诀》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在开罗出版发行，引起东方学者的很大反响。书中谈到伊斯兰文明之星为何会暗淡陨落，而欧洲在各方面的进步与腾飞究竟是什么原因，正是穆斯林知识分子需要回答的问题。埃及学者穆罕默德·欧默尔（？—1918年）、黎巴嫩学者阿尔西兰（1871—1946年）都撰文探讨穆斯林的落后问题，联系现实，呼吁复兴与改革。有些学者还提出，应当把穆斯林与伊斯兰教区别开来，还有的提出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学者加以区分，进而说明伊斯兰世界落后的原因不在于伊斯兰教，而在于人们背离了伊斯兰教。这一问题的探讨一直延续至当代，正如1976年阿尔及利亚民族宪章的评述：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不能仅仅解释成是纯粹的道德原因，而是由于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上的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如内部动乱、专制加剧、外国入侵和殖民统治等。

殖民入侵带来的现代化的冲击与伊斯兰内部自我批判自我思考的结果，使穆斯林从心底企盼和寻求进步，这种觉悟以崭新的面貌得到体现和表达。从19世纪80年代起，宗教与社会性演说开始使用多种文化语言，并包含有诸多关于国家与民族改革进步的新的概念。土耳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青年尤其表现出对改革的热情与思考。当时的进步刊物有：《勇为》、《改革》、《提高》、《进步》，分别在贝鲁特、开罗、突尼斯、的黎波里、哈勒颇、阿尔及尔、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等地发行。青年学生、军官组织了进步团体，呼吁改革，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改革的宣传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新的情感在上升，即穆斯林有必要重新看待传统的伊斯兰社会结构。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旧的教育体制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或清真寺组成的高等院校，在埃及、土耳其开始出现一批西式现代科学院校，如开罗知识学院（高等师范学校）（1872年）、印度阿里加大学（1875年）、拉合尔旁遮普大学（1882年）、贝鲁特奥斯曼学院（1897年）、伊斯坦布尔大学（1900年）、海德拉巴奥斯曼大学（1917年）、巴库的阿塞尔拜疆大学（1915年）、阿里加的伊斯兰国民大学（1920年）等。中高等教育的改善使西方文明的科技成果得到普及和利用，现代交通与通讯手段的改变促进了欧洲与伊斯兰世界间的文化交流，使处于农牧状态的伊斯兰国家向工业国家的经济模式发展。火车、轮船、水利、电力、天然气等公共设施的利用，带来了文明社会中心的居民在伦理观念上的变化，特别是知识阶层欢迎和赞赏这种物质生活的转变，把欧洲式的现代化城市生活看作是未来幸福生活的典范。这一时期的阿拉伯诗歌大量表现出对新的现代生活的赞美和肯定，从而壮大了现代化改革的呼声，伊斯兰革新的意识进一步得到普及。

在印度、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受过宗教教育的青年人逐渐脱离保守的伊斯兰教长老，而加入具有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行列。1898—1935年拉希德·里达在开罗发行的《灯塔》杂志、1888—1958年艾布·凯拉姆·艾扎德于加尔各达发行的《伊玛目》杂志，都是宣传反映改革倾向的报刊。在改革者看来，宗教价值不能与社会政治价值相分离，自由、尊严、伊斯兰民族的主权，类似价值不能与屈从于外国统治的思想意识调和。因此，新的宗教意识是与民族主义为一体的，他们所进行的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文化运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涌现，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改革，最终罢免了专制主义的素丹。埃及青年也从未放弃对英殖民统治的斗争，至1922年使英国承认埃及的国家主权。1909—1910年埃及爱资哈尔与突尼斯齐东奈两所大学的学生先后采取罢课行动，要求改革教育大纲。北非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青年虽未能对法国统治产生政治上的威胁，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两次大战之间日益高涨，终于导致了民族解放战争。青年改革派与老一辈宗教改革家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仅热衷于道德宣传，而且具有进行社会文化革命的强烈意识和目标。通过新闻、著述、团体活动等合法途径进行宣传，使国民觉悟。这一时期的穆斯林青年已经跨出了中世纪，伊斯兰社会文化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新的社会文化模式

受过现代教育的一代青年对20世纪初期伊斯兰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这是现代伊斯兰教史的关键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与政界人士开始部分接受西方文化模式。

在政治上，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开始探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如建立立宪制、民族精英参与政务、政党及组织合法化、个人信仰与自由、社会公正、全民受教育的权利等。立宪制思想始于19世纪，穆斯林作为旅游者、外交人员或留学生对欧洲社会已有所接触和体察，通过对欧洲历史和政治学的翻译与研究所理解的欧洲的政治生活、社会契约理论、民权等思想原则已渗入到伊斯兰教思想当中。1867年，突尼斯著名国家领导人赫伊鲁丁称赞立宪制度，认为大多数文明发展较快和进步的国家均实行自由立宪的政治制度。1876年，奥斯曼帝国改良派促使素丹制定基本宪法，建立两院制议会，虽然很快失败，但经过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立宪制又得到恢复。1902年，叙利亚革新派思想家阿布杜·拉赫曼·卡瓦基比提出立宪思想，指出立宪制符合《古兰经》的原则，有利于防止专制。从此在伊斯兰国家产生了一些政党，公开明确各自对立宪的态度和立场。如埃及的自由立宪党（1907年）、突尼斯的立宪党（1920年），立宪一词在新闻界成为一种口号，作为一切目标的总和。有些学者认为，宪法的概念源自西方政治文化，在伊斯兰教中并无根据，只有间接规定。伊斯兰教的政治体制是延续了13个世纪的哈里发制度，这是一种特有的模式。还有的学者认为，《古兰经》提倡的协商原则与现代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思想是一致的。类似解释表明，伊斯兰教的精英们、年轻的一代改革者已经有了强烈的参政意识，立宪制成为符合伊斯兰教政治原则的惟一道路，符合赞赏西方社会文化模式的一代新人的愿望与理想。

在宗教领域，重新开启教法创制的大门，不仅是老一辈改革家的愿望与呼声，也同样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新一代改革者的努力方向。为此，穆斯林知识阶层于1904年在日内瓦发行了《伊智提哈德》（《教法创制》）杂志，1905年移至开罗，1911年改在伊斯坦布尔发行。社会改革的焦点是妇女问题，数世纪以来，妇女问题皆依据《古兰经》、圣训和法学家的意见，并服从于一些习惯法，关于妇女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不容违背的。然而19世纪的新闻、小说、游记等文学作品都在宣扬西方妇女的地位与生活，教会学校重视基督徒妇女教育的方针令穆斯林羡慕和向往。因此，新一代改革者大声疾呼反抗旧制度，彻底改变妇女现状。印度现代主义改良派艾哈迈德·汗的学生穆姆塔兹·阿里撰文《妇女权益》，提出男女平等，对关系到妇女个人状况的道德说教与实践进行改革。埃及文学家及学者嘎西姆·艾敏（1863—1908年）也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了妇女解放问题，反对教法的僵化，提倡批判旧的社会制度，引起强烈反响。穆斯林妇女开始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埃及女文学家呼达·舒阿拉维（1879—1947年）和马立克·哈夫尼·纳绥夫（1886—1918年）堪称妇女觉悟的先锋，她们发表的关于妇女地位和权益的文章在当时颇具影响。不过她们的主张皆以伊斯兰教的正统原则为依据，要求取消不符合教法的一些社会习俗，如无限多妻与随意离婚、将妇女禁闭家中、不参与社会等，同时提倡男女受教育的同等权利。

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当中，伊斯兰世界的改革仅仅是个开始，1906年，印度穆斯林协会成立，还在俄国的一个城市召开第一次会议，开创了“伊斯兰谅解”运动。但是不久，欧洲各国便开始分离伊斯兰世界的行径。欧洲霸权主义使国民的自由与尊严受到侵害，改革者们失去信心，伊斯兰教与欧洲之间协调和谅解的幻想被彻底埋葬在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

（三）危机与思考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伊斯兰世界面临重重困难与危机。欧洲各国利用一切手段肢解奥斯曼帝国，入侵和控制伊斯兰教国家。1900—1911年俄国干涉伊朗危机，1911—1912年意大利吞并利比亚，1912年法国和西班牙对摩洛哥实行委任统治，1913—1914年俄国对伊朗边界施加压力，并侵占伊朗，1916年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在两圣地总督谢里夫·侯赛因发动反土耳其人的阿拉伯革命，并拥立侯赛因为王。1918年侯赛因之子费萨尔的军队进驻大马士革，1920年通过“叙利亚会议”而拥有对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完全主权。但这种主权与英法在该地区的野心相悖，故而英法为扩张势力，通过多次协议分别对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并在一系列不光彩的会谈之后挤走费萨尔。侯赛因阿拉伯政权在叙利亚的失败，使阿拉伯民族主义认识到，依靠与英法结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必须奋起反抗英法的委任统治。特别是1917年，英国出于在中东的政治战略，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家。从此，阿拉伯世界开始进入长期艰苦的反西方斗争阶段。

一次大战的结束，改变了穆斯林长期以来对世界的看法。他们曾毫不犹豫地坚信，“伊斯兰领地”能够对付一切侵略，伊斯兰文明与文化是绝对优越的文化，穆斯林皆兄弟的意识会使伊斯兰民族友好相处、不致分裂。总之，他们曾认为伊斯兰教是常胜的。这一切都已被无情的现实所毁灭，伊斯兰国家的主权几乎全部丧失，穆斯林的领地已经崩溃，隶属和服从于外国法律与文化。伊斯兰民族尽管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但依然被迫卷入相互对立的阵营。成千上万来自印度、马格里布和非洲的穆斯林青年在欧洲军队服役，与伊拉克、叙利亚的另一些穆斯林作战。从大西洋至印度洋，经过辽阔的中亚地区，穆斯林国家一个又一个地被英、法、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帝国主义吞并。而一次大战一个最重要的结局是，作为伊斯兰教政治实体的奥斯曼帝国彻底消亡，作为伊斯兰民族政治宗教统一象征的哈里发制度彻底结束。土耳其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民主革命坚决提倡政教分离，认为过去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应当对土耳其所遭受的一切衰落负责，以此结束了宗教人士的统治。古老的宗教政治结构解体，随之而起的是新的土耳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伊斯兰世界各国政界与宗教人士曾为恢复哈里发制而作过探讨和努力，并无实际结果。更多更迫切的问题接之而来。自30年代以来，犹太复国主义更加猖狂，巴勒斯坦问题与危机使伊斯兰民族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穆斯林知识分子感到，哈里发制的灭亡，代表了一种旧制度的崩溃，伊斯兰教需要有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但是，殖民政权总是阻止伊斯兰社会向前发展，农业、矿物、森林资源的利用开发以及交通设施的建立均从殖民利益出发，其政策导致伊斯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更加落后。为了消除穆斯林民族的特性，他们对抵制殖民主义的进步人士实行监禁或流放，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受到严格监控，经济领域及科技机构的重要职务均由外国人担任，国民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受到削弱。在伊斯兰教内部，革新倾向常常受到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来自苏非集团、清真寺和宗教院校以及坚持瓦哈比派教义的沙特政府方面的阻力很大。在痛惜过去、而又对现实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穆斯林的怀旧心理从宗教与文学两方面得以体现。自30年代起，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生平事迹的著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埃及文学评论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年）、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年）、革新派诗人及评论家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嘎德（1889—1964年）、政论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年）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撰写了穆罕默德生平，早期伊斯兰教名人传记著作也随之繁荣。阿尔及利亚学者、民族独立与伊斯兰现代思想的旗手伊本·巴迪斯（1889—1940年）认为这种文学表达了穆斯林的一种愿望和追求，人们希望从回顾先辈的业绩中获取现代伊斯兰社会发展的动力。

历史的回顾，深刻的反思，为战后50—60年代伊斯兰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战后的历史条件与形势也为伊斯兰世界提供了重新发展的机会。

（四）独立后的再思考

战后40—60年代，亚、非、拉美最强大的潮流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各国的政变活动加快了民族解放的进程，印尼、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以及尼日利亚、喀麦隆等穆斯林居多数的非洲国家相继独立。漫长的殖民之夜已然过去，然而在独立的曙光下并非一切都美好。王权或军人政权并未有助于民主与进步，外来思想意识形态不断取代民族的宗教文化遗产。在专制统治下，伊斯兰教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原则没能得到实现，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仍处于落后的状况。凯末尔主义虽然为土耳其和伊斯兰国家的革新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它反宗教人士的极端武断政策反而更激发了保守派阵营的力量。传统的逊尼派、瓦哈比派及30年代产生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运动都视凯末尔主义为反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阿拉伯世界进步的民族主义运动没能战胜外国控制，也未能说服和争取保守的宗教势力，自身又尚未形成一种令伊斯兰世界信服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由于这些因素，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特别是30—40年代以印度穆斯林思想家毛杜迪（1903—1979年）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思想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潮流。

60年代后期，新泛伊斯兰主义兴起。它与19世纪末阿富汗尼倡导的泛伊斯兰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不再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也不谋求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或联邦，而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各穆斯林民族之间的传统联系，倡导在当代情况下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开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各国的繁荣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致立场，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反对外来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控制。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和推动力来自一些国际性伊斯兰教组织，1926年成立于麦加、1949年在卡拉奇恢复活动的世界穆斯林大会是一个非政府性组织机构。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传超民族、超国家和超地域的伊斯兰思想，在伊斯兰世界抑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化世俗化的影响。1962年在麦加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主要是利用一年一度的朝觐机会，举办各种会议，讨论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散发宗教宣传品，组织专题讲座，并对伊斯兰传教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帮助。1970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至1991年已有47个成员国，每年召开外长会议。它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各国之间的团结，加强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合作。努力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共同努力保卫圣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权利和解放家园的斗争。加强穆斯林全体人民为维护他们的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以促进各会员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和谅解。”类似组织体现和强调了伊斯兰国家的特性，进一步促进了穆斯林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标志着战后伊斯兰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与此同时，50—70年代，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政界人物成为新的改革领袖。而在此之前，两次大战之间的改革领袖多出于思想家或学者。新一代改革家缔造了新的伊斯兰思想意识。

1956年，随着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埃及总统纳赛尔（1918—1970年）作为民族英雄赢得阿拉伯世界的好评。此时阿拉伯世界在思想意识方面正处于空白。1963年阿拉伯复兴党在叙利亚当政后，其学说与思想仅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三个国家盛行，复兴党纯粹的世俗化特征使它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受到限制。而纳赛尔主义却在埃及以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非同凡响。纳赛尔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与阿拉伯民族和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各民族相互合作，不断加强阿拉伯人的地位和影响，为阿拉伯世界借鉴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而创造条件，包括推行他所倡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阿拉伯学者评价纳赛尔是一位传奇人物，在同时代的政界人物与宗教改革家看来，就像一位大哥和导师。纳赛尔的崇拜者有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1963—1965年在位）和利比亚总统卡扎菲。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从印尼1945年独立一直执政至1966年。尽管他首先是一位政治领袖，但他仍力图作印尼穆斯林民族之父。在其政治演说中常常提及伊斯兰教，他执政的五项原则是：民族主义、国际主义、相互协商、社会保障、对真主的信仰。在外交方面，苏加诺力求加强印尼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联系和情感沟通。为了维护社会平衡，他未能对伊斯兰运动持宽容态度，间接地助长了共产主义在印尼的传播。1965年发生流血冲突之后，他被迫把权力移交苏哈托。苏哈托如同纳赛尔一样，成为亚非运动的领袖。1955年万隆会议精神同纳赛尔主义一样在一些伊斯兰国家获得反响，成为这些国家内政外交的精神基础。

1957年任摩洛哥国王的穆罕默德五世（1909—1961年）是20世纪仅有的几位穆斯林领袖之一。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殖民政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曾于1953—1955年间将这位属于先知家族的穆民长官罢免流放，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感到这是对摩洛哥民族的挑战，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因而他在被流放又回国执政之后，获得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敬仰和同情。

布尔吉巴是又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是突尼斯民族独立的伟大战士。1957年任国家总统至1988年。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总统，布尔吉巴力图成为民族的导师和慈父，他的权力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管理国家政治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大事。在他的指导下，突尼斯宗教界人士发布了关于斋戒、朝觐和妇女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教律裁判，1956年国家对私人身份法的改革是最大胆的行动。布尔吉巴总统以自身的行动表明了一个思想，即伊斯兰教应接受理性的判断，认为他有权代表人民进行教法创制，以符合理性和现代社会道德发展需要的精神解释伊斯兰教最初的原则。

1958—1969年出任巴基斯坦总统的阿尤布汗肩负的任务也并非轻松，巴基斯坦建国虽然已有10年，但仍在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革新派与原教旨主义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关系相当紧张，阿尤布汗力图使国家走上民主改革之路，一些宗教反对派利用民众的宗教情感不断扩大影响，致使阿尤布汗在发布了宪法草案之后却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局面。宗教党派要求制定伊斯兰宪法，并且要求宗教学者具有绝对的立法权和决策权。由改革派组成的军政府只得反击宗教势力的宣传，主要是针对毛杜迪（1903—1979年）为首的伊斯兰教促进会。1969年，阿尤布汗在原教旨主义的压力下主动退位，叶海亚汗为首的军事指挥委员会接替政权，但也未能挽救社会的安定和阻止东巴的分离。1971年，阿里·布托（1928—1979年）上台，他所代表的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执政纲领有四条：伊斯兰教是国教，政权是民主，经济方针是社会主义，权力的主人是人民。在东巴分离之后布托在内部实行改革，使民众恢复信心。1974年拉合尔的伊斯兰首脑会议之后，巴基斯坦以崭新的面貌进入国际舞台。1977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布托，并在1979年被判死刑。这位开明的伊斯兰教领袖曾经想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实现他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引导他的民族走适合于第三世界发展的道路。布托之后，齐亚·哈克（1977—1988年执政）在飞机失事中丧生。1991年，孟加拉国民党领袖哈立德·齐亚夫人通过大选担任总理，这是伊斯兰世界历史性的创举。

以上各位领袖人物除穆罕默德五世以外，均属政界人物。在宗教问题上，他们的思想更接近于凯末尔，尽管没有像凯末尔那样断然拒绝国家与宗教的一切联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沙特国王费萨尔·阿布杜·阿齐兹（1906—1975年），他从1964—1975年当政，一生追求两大目标，一是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加强沙特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地位。由于沙特的经济财政实力，使它在外交、经济、宗教领域为伊斯兰事业和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它资助伊斯兰各国的宗教、社会文化机构，支援各大洲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鼓励开发对所有伊斯兰国家科技进步有益的项目，组织召开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或专家会议，以实现全体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作为两圣地的护卫者，麦加已成为费萨尔国王政治战略的重要中心，成为沙特政权进行政治与宗教宣传的有效途径。费萨尔国王还最有资格代表穆斯林发表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费萨尔利用他个人与国家的影响以及石油武器支持阿拉伯阵营在中东的斗争，巴勒斯坦问题也因此而成为伊斯兰教的一个重大问题。

除政界人物外，对20世纪现代伊斯兰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的穆斯林人物还有：印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旗手毛杜迪（1903—1979年）、印度伊斯兰教改良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艾布·凯拉姆·艾扎德（1888—1958年）、黎巴嫩十叶派领袖及政论家艾哈迈德·阿里夫·宰因（1883—1960年）、土耳其伊斯兰回归运动领袖塞伊德·努尔西（1873—1960年）、印尼改良派领袖哈吉·艾鸠斯·塞里姆（1889—1935年）和穆罕默德·尔撒·安沙利（1916—1969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巴纳（1906—1949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领袖与改革家伊本·巴迪斯（1889—1940年）、摩洛哥政治家及改革家阿俩勒·法西（1907—1974年）、美国黑人穆斯林运动领袖伊利加·穆罕默德（1897—1975年）、中亚哈萨克斯坦穆斯林领袖齐亚丁·巴布·汗等。所有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都把伊斯兰教作为自己运动的原则，无论是传统派还是革新派，都声明自己的主张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是为摆脱外来干涉与控制，为消除不符合原始宗教教义的道德文化影响。

战后相当一部分伊斯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都是各种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已被削弱到最低的限度。像埃及、突尼斯、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等国在获得主权之后，自然而然地取消王权制，采纳共和制。伊斯兰国家对共和制的选择有几种因素促成，（1）土耳其的榜样，（2）受西方模式影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大多接受过欧洲教育，赞赏凯末尔主义，（3）对曾不同程度地与殖民政权合作或较弱无力的王权制失去信心，（4）相信伊斯兰教的协商制度与现代民主制度中的一些原则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政治解放与社会主义治国方案是伊斯兰国家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方针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20世纪40年代起吸引了阿拉伯世界的精英，如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的思想目标是世俗主义、社会主义、复兴阿拉伯民族。共产主义的宣传为在伊斯兰国家推行社会主义起了一定作用，但共产主义的唯物论及对宗教价值的否定限制了它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伊斯兰世界一直视共产主义为陌路。只有印尼共产党在1945—1965年间奉行共产主义，苏加诺总统的口号是：民族主义、宗教与共产主义结盟。社会主义需要有伊斯兰教的依据，才能被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所接受。政府已习惯于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描绘成符合伊斯兰教的信仰精神。阿尔及利亚民族宪章写到，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不源于任何唯物主义哲学，与任何同国民思想不符合的概念无关。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价值的繁荣同步而行，伊斯兰宗教价值正是阿尔及利亚民族特性的要素。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塞内加尔等国都宣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各有各的经验，归结为一种模式就是伊斯兰社会主义。它的积极作用是，控制民族经济，与落后作斗争，普遍实行社会公正。消极性在于，绝对拒绝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力图根据《古兰经》的最高目标，走介于自由经济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之间的道路。有些著述把社会主义列为源自西方的学说之一，因为社会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提倡的是一党专政，认为这样会在伊斯兰国家埋下新贵族和新官僚主义的种子。有些人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与革命两个概念，认为它表达了《古兰经》的价值；并且提出，实践《古兰经》的教义，不依据传统主义的先辈派标准如沙特、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或复古主义，也不能依靠两次大战期间那种改革号召方式，而应当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阿尔及利亚民族宪章明确指出：“伊斯兰世界要想复兴，必须经过改革，通过进行社会革命来完成。”学者们认为，尽管一些执政者将社会革命涂抹上伊斯兰教的色彩，但它从形式、内容到手段均借鉴于部分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其思想模式从客观上讲，同伊斯兰国家已有的传统结构（部落封建制或土耳其的现代民主制）无任何联系，同时与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也完全不同。

（五）回归伊斯兰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给阿拉伯民族主义带来致命的打击，许多穆斯林群众认为阿拉伯人的失败是由于背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1969年耶路撒冷著名的阿克萨清真寺遭焚，激起穆斯林广泛而强烈的愤怒。这一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费萨尔国王代表与会国发出对以色列进行“圣战”和解放耶路撒冷的号召。从此，伊斯兰教更具有战斗性，对内要反对专制压迫，对外要反对外来干涉和控制，从而改变伊斯兰民族个人与社会生活的现状，因此产生了伊斯兰教的回归运动——号召恢复和重建伊斯兰教的社会与国家。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教革命使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达到高潮。

新时期的伊斯兰复兴思想不仅反映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例如坚守宗教礼仪、按时礼拜、斋戒、缴纳天课，到宗教院校学习，在世俗化与西方化的环境中提倡宗教价值，崇尚和追求以往的道德传统，禁酒、禁赌、取消不符合教规的文化娱乐活动，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更加明显、更加直接地表现在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就是说，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在伊斯兰化，而伊斯兰教本身也在政治化。

一方面，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伊斯兰教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以争取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执政者在制定内外政策时，要使用伊斯兰语言表述，以伊斯兰教为价值标准，寻求宗教界的支持与合作。一些世俗程度较深的国家如土耳其、叙利亚、突尼斯、伊拉克等国，也在70年代中期纷纷“转向”伊斯兰。另一方面，各国反政府力量，无论合法、非法、公开、秘密，都在向伊斯兰“靠拢”，纷纷指责和批判政府背离伊斯兰教，号召人民起而推翻“非伊斯兰”的统治，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70年代后期，许多伊斯兰国家都面临宗教反对派的压力，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伊拉克的“号召党”、土耳其的“救国党”、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等。宗教反对派通过游行示威、竞选参政等合法方式，或采用袭击、暗杀、绑架、爆炸等暴力恐怖手段与政府对抗。

在埃及，70年代，由于萨达特执行经济开放政策使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政府机构中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加之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亲美并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遭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激烈反对。萨达特本人也因提倡政教分离、镇压兄弟会而被暗杀。80—90年代，穆巴拉克继续推行政教分离政策，并对伊斯兰势力采取分化与打击相结合的手段，吸收部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进入议会，致使原教旨主义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加大。激进派的赎罪与迁徙组织、圣战组织、伊斯兰解放党等主张以暴力推翻现存的政治秩序，建立伊斯兰国际和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它反对选举；而温和派的穆斯林兄弟会开始走通过竞选参政，以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伊斯兰化”的道路。1987年大选结果，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党结盟得到全国17%的选票，在议会获得60个议席，其中兄弟会成员获36席，成为最大的合法性反对党。

在伊朗，十叶派教士集团分布于全国城乡各地，与社会各阶层群众有着广泛联系。不仅掌握清真寺、宗教学校等传统的舆论阵地，而且拥有土地、庄园、寺产等独立的经济资源。这个集团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巴列维王朝，一直采取限制宗教特权的措施。60年代，国王又推行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白色革命”，触动了宗教界的经济利益。加之巴列维国王大搞“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人民日益贫困。至70年代末期，国内矛盾激化，人们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国王的口号。在持续了三个月的动乱之后，巴列维国王流亡国外，而原来流亡国外的宗教上层人士霍梅尼却凯旋般从巴黎飞回伊朗，宣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1980年的新宪法规定：“伊斯兰共和国只承认真主的统治”，它的立国基础是《古兰经》，“教法学家依据《古兰经》和真主的传统发挥永恒的领导作用”。霍梅尼作为宗教领袖被赋予极大权力，包括任命教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和最高法院院长、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宣战停战等。在社会生活中，霍梅尼实行“全面伊斯兰化”，废除原先实行的世俗性民法、刑法和商法，按伊斯兰教法治理社会。规定妇女必须戴面纱，少参加公共活动，主要责任是做一个好的抚养教育子女的母亲，严禁饮酒、吸毒、赌博和播放西方音乐，禁止男女同校，禁止银行利息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反对美国和苏联两大霸权主义，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为此，首先是向穆斯林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由于伊朗革命号召各国穆斯林推翻本国的世俗化政府，从而引起许多伊斯兰国家政府的不满与担忧。海湾六国组成了合作委员会，以对抗伊朗的威胁。而两伊战争的爆发也有这一方面的因素。

在沙特阿拉伯，由于石油开采和巨额石油收入，使国家的富裕程度已很高。但它仍是伊斯兰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家。沙特王室与宗教学者阶层，力图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符合传统伊斯兰教教规。在这个典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古兰经》就是宪法，宗教法庭就是国家司法机构。沙特王室政权的统治由于有政教合一的基础而一直比较稳固。但是，到了70年代末，其统治也受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1979年伊斯兰教历1400年元旦，一批原教旨主义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通过高音喇叭向在寺内做晨礼的4万穆斯林宣布，沙特家族的统治是非伊斯兰的，号召人民推翻这个腐败的、投靠美国的统治集团，建立真正合法的伊斯兰统治。

在阿富汗，20世纪70年代初已出现反政府的伊斯兰组织，反对当时国王采取的世俗化西方化道路。1978年，左翼人民民主党政变建立亲苏共和国后，引起更多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反对。当1979年苏联入侵保护亲苏政权时，伊斯兰反对派与政府的斗争演变成当地穆斯林与苏联侵略军的战争。被称为“七党联盟”、“八党联盟”的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共同点是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得到穆斯林国家的广泛支持，经过十多年的奋战和努力，终于在1992年接管喀布尔政权，宣布阿富汗为伊斯兰共和国。现在，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已接近取得全国政权。

在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宣布“政府机构伊斯兰化”，并建立了伊斯兰银行和保险公司、伊斯兰国际大学、伊斯兰医疗中心等，并在对外关系上尽力向伊斯兰国家倾斜。在利比亚，卡扎菲上任伊始，就宣布进行“伊斯兰文化革命”；70年代又宣布在全国实施伊斯兰法，并开展消除西方文化、净化思想的群众运动。90年代，伊斯兰复兴的大潮重又涌起，《撒旦诗篇》引起的轩然大波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穆斯林自我意识的回归和加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反对党诞生于1989年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新国民议会第一轮选举中夺得188席。该组织的口号是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宣扬伊斯兰就是社会的平等与正义，是改变现实、摆脱困境的良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哈马斯”运动一直在进行斗争，反对任何一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同时反对巴解组织要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世俗国家的计划，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为解放巴勒斯坦而进行“圣战”。在中亚，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开始争夺这一地区。中亚争夺战说明了伊斯兰教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伊斯兰复兴运动中虽然伴生了极端主义组织，但就其宗教内容本身来说，它表达了一种愿望、一种一直遭受压抑而又决心冲破罗网、争取自由公正的出自宗教感情的民族愿望。它的活力在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在于对自己权利的时代性关怀，同时也在于对伊斯兰因素在国际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观察，政治伊斯兰正以强劲的势头进入21世纪。


第五章 伊斯兰政治

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宗教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从穆罕默德创建的穆斯林宗教公社，至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伊斯兰教一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近现代伊斯兰世界各国或继续奉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或实行政教分离的国策。但是，无论实行哪种统治形式，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教派活动、民众起义、社会思潮与运动，都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政治伊斯兰已成为当代东西方伊斯兰教研究的主题。特别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它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伊斯兰政府，恢复伊斯兰教法治，推行伊斯兰秩序。伊斯兰政治理念作为伊斯兰制度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古兰经》的政治思想

伊斯兰教政治理论的基础源于《古兰经》，它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这种政治理论有如下五项基本原则：

第一，服从真主和使者，服从主事的人。伊斯兰教强调穆斯林必须信仰真主，必须服从使者。使者是由真主挑选的品德高尚完美的人，引导世人按真主的启示过有意义的生活（3：84）。而世间的主事人或执政者，则被看作是代表真主治理世间一切事务，也应当服从（4：59，2：30，10：65，3：189）。不过，《古兰经》要求执政者应当具有同使者一样完美的品德与作风，要大公无私，主持正义。对于失去民心的当政者，另当别论。这种敬主忠君的思想体现在历代教法学家、及学者关于伊玛目政权的论述当中。
 
[1]



著名罕百里派教法学家伊本·太米叶（1263—1328年）在《论合法政治》（或译《论君主与臣民改革的政策》）一书中谈到：“管理民众是宗教最大的职责与义务，只有通过管理和统治才能确立宗教。”“人类在现世与来世的利益必须通过相互支持与合作才能实现，因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需要的。而在人类聚集的整体当中，需要有一位正确的领导者，带领民众兴利除害，劝善戒恶。”“人类的利益能否实现，在于有无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君主是真主在大地的影子，即使暴君统治六十年也胜过一日无君。”
 
[2]

 其他的先辈学者如著名的沙斐仪派教法学家毛鲁迪（1058年卒）和著名的教义学家安萨里（1111年卒），以及他的后辈学者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等都有相同的见解。在他们看来，宗教与君主是相辅相成的，“宗教是基础，君王是卫士。无基础（政权），难于支撑；无卫士，（宗教）必会丧失”。
 
[3]

 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神学家、教法学家伊本·哈兹姆（994—1063年）特别提到伊玛目政权的统一性，指出一个民族不允许有两个伊玛目同时存在。
 
[4]

 近代埃及政治家、穆斯林革新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在《科学与文明发展中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一书中说：“伊斯兰教是宗教也是法律（天启教法），它制定了法度（规范）与权利，每个信仰者不一定都按照它的规范行动，有可能会顺从私欲，忽视权利，破坏法度，因此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保证法度的执行。这样的立法才算明智英明。”
 
[5]

 阿布杜的学生，伊斯兰宗教学者拉希德·里达（1867—1935年）在《论哈里发制》中说：“民族的先辈们、逊尼派及其他各教派都一致认为，树立伊玛目管理民族，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必须的，而且是教法规定的穆斯林应尽的义务。”
 
[6]

 当代为现实政权存在合法性辩护的穆斯林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义包含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真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最高统治者，并且把这种权力授予整个人类，各国人民对自己的祖国都拥有主权。但全体民众不可能都来执政，必须要有一个总的机构来指导和管理穆斯林的宗教与世俗生活事务，贯彻伊斯兰教。历史上穆罕默德与后任哈里发们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当今各国的君主、苏丹或总统不仅代表真主管理人世，也代表着整个民族与社会，民族是真正的主人，政府应当为民族服务，使人民安定幸福。
 
[7]



穆斯林经注学家在解释《古兰经》关于服从真主和使者、服从主事人的章节时认为，服从政权，不是直接服从于统治者，而是以统治者是否服从真主和使者为出发点。只有当政权执行伊斯兰教法时才可以服从。教法学家普遍认为，只要违背经训和教法，就是违背伊斯兰教，执政者违背伊斯兰教法，可以罢免，但主要通过“主事人代表会议”决定。
 
[8]

 如果罢免不成，再动员民众进行革命。有些学者解释说，服从政权虽然并非绝对的，而是有条件和原则的，但是，如果执政者的政策对民族有利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没能认识到其中的利益时，应当服从当局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者和教法学家，即使不同意或不理解，也不要作出与政策不符的教律裁判。否则会动摇民心，使政权失去民众的信任。有时，政权为了维护整体的利益，可能会限制一部分人的个人自由，作为臣民亦当服从。只有当政府的决策给全民族带来危害、影响到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时，人民才有权不服从，并且在必要时可以使用革命方式推翻政权。

对于《古兰经》中提到的主事人的概念，古今穆斯林学者有许多解释。有的认为指的是学者与大臣，有的认为不仅限于执政长官与大臣，或教法学家和创制学家，而有更广泛的含义。穆罕默德·阿布杜在援引拉齐（1210年卒）的经注时说，主事人指的是在穆斯林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一批人，包括执政长官、大臣、学者、军事将领及各行各业的权威。他们对公众事务具有监督管理和议论裁断的权力，对于他们所作的决定与裁断，只要不违背经训和教法，就应当服从。拉希德·里达和埃及宗教学者马哈茂德·舒勒图特都同意阿布杜的这种解释。当代学者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使科学文化与教育普及，提高了民族的地位与权利。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人民大众可以直接参与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这是最理想的方式。

第二，提倡民主协商，反对专制独裁。《古兰经》规定，公众的事情应通过协商解决，反对专制。穆罕默德逝世后的四大哈里发都忠实地继承了这种民主精神和优良作风。按照经注学家白塔维（1286年卒）的解释，经文中关于协商的原则是与信主、礼拜和施舍等问题相提并论的，足见它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性。拉希德·里达说：“伊玛目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无经训明文规定和正确公议的情况下采纳协商，尤其在诸如政治、军事等有关整体利益的问题上，因为类似问题常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伊玛目又并非绝对的统治者。协商成为贯彻经训精神与原则的方法”。
 
[9]

 近代埃及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在谈到早期哈里发制度时说：“艾布·伯克尔最大的业绩是他组织了协商委员会。将经训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经过公议采纳多数人意见，以供哈里发为代表的执政机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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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治家艾米尔·阿里（1849—1928年）在《撒拉森人简史》中谈到，哈里发在国家事务管理方面依靠由著名人士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在协商之后才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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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伊斯兰教学者将西方议会制同伊斯兰教的协商制作过比较。认为，民主议会制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它源于西方，自希腊文明时期就已产生，在近现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民主制度下，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公民人人平等为基础。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政府通过人民实现人民的权利、目标和利益。民主制度下的议会由直接选举产生，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伊斯兰教对待民主议会制的态度，不是全面接受也不是全面否定，而是以创制的观点对待它。就民主与协商的制度、方式和途径而言，它仅是人类的一种实践经验。根据时间地点环境条件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民主的经验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议会制，而在伊斯兰文明中是通过“协约”来体现的，即在哈里发与臣民之间存在一种契约，这一契约的基础是《古兰经》、圣训以及穆民大众的利益。它同时要求人民对哈里发合法性的承认与服从。因此，伊斯兰教的协商原则、契约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思想不能等同，虽然二者并不矛盾。首先在法理观念上，立法权的最终归宿不同。民主制将立法权归于人民，属自然法形式。它从“人类理性”和自然法的观念引申出“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民主”等原则，这些原则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神权政治中起过积极作用。伊斯兰教的协商制，在观念上立法权归于真主，体现为天启教法，教法由真主制定，不是人定。对天启教法未规定的事情可以在伊斯兰教立法思想指导下进行创制。其次关于人与主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同。古希腊思想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倾向于认为，主创造了世界，而后，世界就按照它自己的规律与自然法则运动，并不存在神的关照或干涉。这种观点在西方世俗化复兴运动的思想中得到体现，即《圣经新约》的原则：“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神的归于神。”神的运作和支配只限于创造，而人在掌握着世俗世界的发展，在创建世俗生活与文化方面，不受神的支配。在这种理论中，人是宇宙的主人，所以，人除了执行政务以外，还具有立法权。而在伊斯兰教中，如经文所述，创造与命令全归真主（7：54）。真主的作用不仅在于创造，还在于为世人立法，制定现世生活的规范。在此，人并不是宇宙的主人，而是真主在大地的代治人，在代表真主管理现世生活的时候，必须遵守代理契约——真主的法律。如穆罕默德·阿布杜所说：“人只是真主的奴仆。”但人又是自由的，有能力有追求，可以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当代学者还认为，西方民主与伊斯兰教协商的原则与思想也有共同点，都是在民族意愿和公众舆论的基础上建立政权；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与体制方面也有一致之处。在伊斯兰教的理论家看来，它的协商制度更接近于三权分立的原则，更能真正体现法律的至高无上。另外，现代文明政治制度还倾向于限定国家领导人的任职权限和年限，其意义在于防止个人专制。对此，伊斯兰教也是接受和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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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中，多神教徒被称为“各党派”（11：17，38：11），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被称为“恶魔的党羽”（58：19—20），信奉真主和使者的人被称为“真主的党羽”（58：22）。根据著名史学家、经济学家伊本·凯西尔（1300—1372年）的解释，“真主党”指穆斯林大众，而非指穆斯林当中某一部分人或某一特定的团体。“魔鬼党”则指一切反对真主及其使者的以物配主者。“真主党”的概念进入现代政治生活领域，是与政治上的多党论相对立的。它被早期伊斯兰复兴运动某些组织所采用，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等。它们认为，在伊斯兰国家应当只有一种政治力量，就是以“真主党”为旗帜和宗旨的穆斯林大众团体，而不应再存在其他的政治派别。哈桑·巴纳曾说：“伊斯兰教倡导和允许的舆论自由、协商自由、思想自由同超越穆斯林大众团体之外的宗派主义偏见以及扩大民族分裂的行为是有区别的。多党制的结果使政权不稳，危害国家政权，这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伊斯兰教的任何一项立法都提倡统一与合作。”基于这一理论，兄弟会曾要求埃及各党派领袖放弃敌对，相互合并，号召政府解散现存的各党派，使其集合在一个统一的民族机构中，按照伊斯兰教的原则为民族利益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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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杜迪在1939年巴基斯坦建国前有一篇报告，题为《论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其中谈到伊斯兰国家时说：“伊斯兰协商会议的成员不应分为各个派别或团体的代表，而应以个人的名义秉真理而发表意见。伊斯兰教反对协商者自成派别，不论是合法或非法的派别都不允许。”

哈桑·巴纳与毛杜迪的思想源于《古兰经》，代表伊斯兰教的传统立场。但是后来，特别是70—80年代以来，传统理论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当代伊斯兰教组织的纲领之中，从只承认“真主党”——穆斯林大众团体这一惟一的政治力量，走向承认“多党制”。如约旦伊斯兰解放党在其宪法草案中写道：“穆斯林有权建立政党，以监督统治者，或通过‘乌玛’方式掌握政权。前提是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党的基础。”苏丹伊斯兰民族阵线宣布自己“坚持各种协商与民主的原则，包括多党制原则。”而且宣称该阵线“不反对与非穆斯林合作，在人类一切有可能合作的领域内为现世生活的繁荣而奋斗。”突尼斯伊斯兰倾向运动党在1981年发布的宣言中说：“所有民间力量有集会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享有其他一切合法的权利，并有权与一切民族主义力量合作。”科威特赛来非亚（先辈派的）运动的一位代表人物阿布杜·哈立格长老也支持“多党论”。他说，经训并无明文规定取消党派。在任何一种允许各种不同思想和意见的民主制度中，建立和存在一些党派或组织团体，其目的在于防止秘密暴力手段的出现。这在宗教看来是“被赞许的”，也是宣教的根本原则。

历史上正统派穆斯林对分裂问题一直很反感，因为由此曾发生过许多流血事件，造成灾难性动乱。所以逊尼派法学家一直千方百计堵住分裂的缺口。有的学者甚至于容忍统治者的暴虐不公，担心反对政府会导致伊斯兰国家制度的松散与崩溃，尽管有许多圣训表明应对统治者的不公采取坚定立场。12世纪的教法学家艾布·伯克·塔尔图西（1126年卒）在其著作《国王指南》中写道：“尊重真主，包括尊重君主，不论这个君王是公正的还是暴虐的……服从可以避免灾难和动乱。”

现代穆斯林学者如印度赛来非亚大学的一位学者著有《伊斯兰教中的政党》一书，其中不接受“多党论”。相反，巴基斯坦学者哈立德·伊斯哈格则反驳关于多党制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认为，穆斯林大众要实践协商的原则，对统治者进谏，劝善戒恶等，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正确完成和履行这一义务必须通过一些政治团体来实现，前提是这些政治团体不能破坏民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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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伊斯兰思想家和教法学家都赞成“多党制”思想。从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至当代埃及的一些学者如沙勒图特·古尔塔维、穆罕默德·塔伊马丁、凯麦勒·艾布·麦吉德、穆罕默德·伊玛拉等。他们都认为，多党制并非西方文明所特有。它早已存在于伊斯兰文明当中。在伊斯兰教看来，政治多元的合法性是以世界事物的多元性为基础的。除了真主的属性是独一的之外，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多元的、双重的、相互平衡相互依赖的。历史上伊斯兰教各派的产生均出于政治原因，形成政治思潮或组织。几大教法学派也是以集体创制学说的方式体现其思想主张。伊斯兰教近代史上产生的思潮、派别，特别是党派，并非沿袭西方的政治实践，而是自身文化遗产的延伸。哲马鲁丁·阿富汗尼自19世纪70年代在埃及创建“自由民族党”，阿布杜于19世纪80年代组织“坚固的把柄”协会，阿布杜·拉赫曼·考凯比于19世纪末建立“众城之母（麦加）协会”，都是伊斯兰教政治思想多元化的表现，目的在于不断寻找解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实践方法。埃及当代学者穆罕默德·阿瓦在引用了13世纪著名教法学家伊本·太米叶的理论（主张党派存在）之后指出，现代伊斯兰社会中存在一些党派，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可以保证言论自由，可以避免统治者不对臣民实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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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承认并允许多元化，认为这是真主物质与精神创造的一种规律和法则。这种法则应该运用于社会实践。各党派对于国家政权与发展建设等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创制意见和思想主张，但是各党派均应以伊斯兰教思想意识形态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伊斯兰教各党派不应是宗派主义的政党。如教法学家、近代穆斯林民法的创建者阿布杜·拉扎克·森胡里博士（1895—1921年）所说：“伊斯兰文明属于所有居住在东方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创造了这一文明。”
 
[16]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有权同与他们思想观点一致的人结成党派团体，并通过党派组织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第三，提倡平等自由，反对剥削压迫。《古兰经》强调人们生而平等，自由不可侵犯。一个人如果遵循正道，行善戒恶，便会达到自由安宁的境界（2：257）。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在肤色、血统、能力和财富等方面的差异不能成为一部分人优越于另一部分人的条件，不允许存在种族歧视（49：13）。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人类应当相互理解、和睦相处（57：27，2：83），而不应存在剥削、压迫、仇视和战争（59：9，49：6）。穆斯林学者解释《古兰经》的博爱思想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也是一种实践行为。以博爱精神远离伤害、怨恨与欺压，以博爱精神遵纪守法，传播和平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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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伊斯兰教平等自由的思想体现在对待非穆斯林的态度与政策方面。它提倡信仰自由（2：256，109：1—6，18：29），提倡与“有经人”和平共处。只有与穆斯林为敌者，才与他们战斗（9：29）。当今穆斯林学者认为有两种“乌玛”，即作为宗教团体的“乌玛”和作为政治团体的“乌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虽然不属于前一种“乌玛”，但肯定会属于后一种“乌玛”（即为同一国公民）。凡是国家事务应该体现国家的特性。这种特性虽然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信仰，但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应与前者完全平等，在多种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建立民族的统一。在伊斯兰国家，要以大多数公民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来治国，执政者负有宗教使命与职责，因此，非穆斯林不能担任伊斯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国家执政机关及立法机关的一切重要职务必须由穆斯林执掌。至于一些纯执行机构及对政府工作实行监督的类似部门的职务，各种宗教信仰的公民均有权担任。在司法方面，在历史上，由于伊斯兰教法官兼有教法创制的任务，因而一直由穆斯林教法学家担任此职。而现代文明制度中的法官，一般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并不参与立法，也就不必一定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伊斯兰教信仰，其他信仰的公民只要合乎条件也可以担任。

第四，维护信仰统一，反对分裂。《古兰经》告诫说，穆斯林皆兄弟，穆斯林因信仰真主而统一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在真主启示的宗教上，不得有分歧和破裂（3：103，42：13）。尽管伊斯兰教创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教派纷争，但这一政治主张对维护教内团结、统一信仰始终具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信仰的统一成为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和伊斯兰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思想基础。为了体现这一思想，穆斯林学者们分别解释和论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属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关于“阿拉伯民族”的概念，圣训曾指出，不以宗谱或血缘界定，谁讲阿拉伯语，谁就是阿拉伯人。
 
[18]

 这与西方政治思想中民族的划分是不同的，它不强调种族和地域，而非常注重语言与文化。一个穆斯林，不论属于哪个民族，都必须懂得《古兰经》的语言，而阿拉伯语言与伊斯兰教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也就同时具备了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属性。从这点出发，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并不矛盾。伊斯兰教就像汪洋大海，各国穆斯林如同岛屿，海水环绕着岛屿，岛屿泛存于大海。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们就非常强调二者的一致性。阿拉伯玛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运动领导人阿布杜·哈米德·本·巴迪斯（1887—1940年）在其著作《阿拉伯民族的伟人——穆罕默德》一书中谈到，穆罕默德是阿拉伯民族的伟人，同时是真主派遣于全人类的使者。埃及兄弟会领导人哈桑·巴纳（1906—1949年）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阿拉伯属性与伊斯兰教的属性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穆斯林兄弟会爱祖国，珍惜国家的统一团结。每个人都忠于自己的祖国，勇于为民族牺牲，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伊斯兰教源自阿拉伯人，又通过阿拉伯人发展至其他各民族，并且依靠《古兰经》实现了各民族的统一……为此，阿拉伯人的统一是必须的，只有阿拉伯统一才能恢复伊斯兰教的光荣，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强化伊斯兰教的权威。每个穆斯林都应为维护阿拉伯统一而奋斗”。“伊斯兰教是信仰、是祖国、是国籍，它突破了种族差别与地域的界线，视全体穆斯林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将伊斯兰教之地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祖国。这一独特的民族主义是复兴的首要基础，阿拉伯统一是第二个重要环节，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网络。阿拉伯统一、伊斯兰教统一、民族统一，这三者相互交织、相互依托，才能实现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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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阿布杜在任埃及穆夫堤（教法说明官）时，曾有人问到：一个穆斯林到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去生活，算不算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否与当地国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阿布杜解释说，一个穆斯林的祖国，不是指他的出生地、成长地，而是指他居住与谋生之地。只要他迁移到伊斯兰教的某一个地区或国家定居，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阿布杜还强调，对于穆斯林来说，没有国籍，欧洲各民族的国籍按阿拉伯人的理解，近乎于宗派主义（宗族观念）。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国籍对于穆斯林没有什么意义。穆斯林在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居住，这个国家就是他的祖国。民族宗教与文化的统一性决定了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性，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和政府。这如同历史上的哈里发政权，其所属之下存在着一些地区王国或行省。1924年哈里发制度被取消之后，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主义全面肢解和分裂，伊斯兰教从思想上一直在寻求实现伊斯兰世界统一的新方式。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创制思想是现代教法学家阿布杜·拉扎克·森胡里（1895—1871年）博士所著《哈里发制度及其发展》。他在书中提出了理想的哈里发政权形式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际联盟。有数个政府，但同属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信仰的统一性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国际舞台上要相互支持与合作。穆斯林学者还强调，现代世界的组合，常常根据区域、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而分化成不同的集团。如欧洲共同体，除了共同的物质利益以外，还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即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督教文化遗产与现代西方文明。这种共同的文化因素使它向曾经隶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集团的东欧各国也敞开了大门。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或联盟如阿拉伯的、非洲的、亚洲的、拉美的等等也是以这些因素为基础。1970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立，体现了伊斯兰教各国联合的精神与趋向，从实践上坚持了伊斯兰教信仰统一、民族统一的原则和思想。坚持伊斯兰民族与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使穆斯林脱离国际生活，而仍允许穆斯林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结成区域性组织或联盟，只要这些组织能保证实现穆斯林的利益，或者是对全人类有益。这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交往的原则与标准。

第五，维护和平，以圣战反对侵略。伊斯兰教一词的本意为“顺从”、“和平”。但如果自己的同胞、民族、宗教或国家受到侵犯，穆斯林就应当为信仰、为主道而战。为圣战而牺牲者在后世将获极高的奖赏。从古至今，圣战思想成为穆斯林对外征服，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当代有关阿拉伯或伊斯兰教的国际性争端都有圣战思想的因素及影响。

二、哈里发制度

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伊斯兰教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

（一）哈里发制度的历史沿革

自穆罕默德去世后，艾布·伯克尔被推举为先知的继承人，称为“哈里发”。伊本·赫勒敦解释这种称呼的意义在于继承先知和使者领导穆斯林民族治理现世、捍卫宗教，故称“使者的哈里发”。有的弟子认为也可称为“真主的哈里发”，因为经文提到真主必在大地设置代理人或代治者（2：30，6：165）。但大多数穆斯林不赞成这种解释。艾布·伯克尔自己也说：“他不是真主的哈里发，只是使者的哈里发。”欧默尔继位后，被称为“真主的使者的哈里发的哈里发”。而他自己只让别人称其为“艾米尔”，意为“穆民的长官”。“艾米尔”与“哈里发”两个称号在后来同时并用；也用“穆民的哈里发”，意为由穆斯林选举、代表穆斯林大众执政的长官或领袖。由于哈里发担负的最崇高的一项工作是率领民众礼拜，故而有时又称哈里发为“伊玛目”。但是，后来“伊玛目”的称号被十叶派利用，专指十叶派穆斯林领导人阿里及其后裔。他们采用此称是为了同逊尼派以示区别。阿里的子孙后裔未能掌握政权，因而十叶派“伊玛目”只表示他是“神权的主人”，而不管他实际上是否真正掌权。逊尼派的哈里发则完完全全是真正权力的主人。近现代，各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使用新的称呼，如总统、国王等。

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教确认的惟一合法的国家体制。哈里发兼有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地位，他执政的国家必须弘扬伊斯兰精神，执行伊斯兰教法，为民众谋利益。哈里发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从德高望重、正义公道的虔诚穆斯林当中推选。这种比较素朴、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则在伊斯兰教前四代哈里发时期（632—661年）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体现。四大哈里发时期史称“正统哈里发时期”，特别是前两任哈里发，尤其受到后世学者的赞誉。埃及著名圣训学家伊本·哈哲尔（1449年卒）在《圣门弟子辨析》中提到，艾布·伯克尔为伊斯兰教事业贡献了大约4万底尔汗的财产。他在初任哈里发时，由于无暇经商，从公共财库中支取过2500底尔汗作为家人生活所用。在遗嘱中，他交待以其土地偿还借款。故而在死后没有为后代留下任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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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本·萨阿德·祖赫里（845年卒）《圣门弟子》的记述中，欧默尔任哈里发时的报酬和薪水同一个普通公职穆斯林几乎一样。他曾向国库借款8万底尔汗，临终时叮嘱他的儿子用本家族的钱还清公款。他在国家强盛富足的时期依然保持着俭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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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任哈里发执政时期同样奉行穆罕默德的协商原则。艾布·伯克尔对经训无明确规定的事务通过著名弟子及穆民中的主事人协商解决和裁断，欧默尔将协商原则制度化，组织成立了“主事人会议”机构。他们秉公执政，从未任用或依靠自己的族亲。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与前两任不同，实行裙带政策，撤换各地总督，委托自己的兄弟或近亲担任。这些人享有特权，多分战利品，个人财产增多，按个人意志办事。奥斯曼因而被暗杀。阿里在麦地那人的支持拥护下成为第四任哈里发后，伊斯兰教内部的斗争和动乱便开始产生。阿里在消灭了麦加和伊拉克的反对派祖拜尔与塔勒哈之后，终于抵挡不过在军事扩张中早已成为主宰力量的伍麦叶人。以穆阿维叶为首的伍麦叶人在阿里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斯兰教正统的哈里发制度。

伍麦叶王朝时期的哈里发政权已不再像四大哈里发时期那样，依靠协商、以宗教为本，而变为一种世俗的权力。哈里发不再以选举产生，开始实行世袭制度。穆阿维叶使用一切手段在生前就指定他的儿子叶齐德为继承人，并举行了效忠仪式。而后的哈里发都实行世袭政策，有的哈里发常常立数个继承人，造成兄弟（或上下辈之间）相争，王储变换频繁。教法学家们对这种状况作了规定，一旦王储（哈里发继承人）多于一位以上，由“主事人会议”挑选和确定一个，这必须在前任哈里发死后，并且必须在前任哈里发选定的王储范围内。另一种解决的办法是由前任哈里发在生前将各位王储排定名次，确定第一继承人。在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中，曾有穆阿维叶二世和欧默尔·本·阿布杜·阿齐兹反对世袭制，主张恢复正统哈里发时期的协商选举制，但其努力未能成功。学者们认为环境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很大。四大哈里发时期，伊斯兰国家的首府是麦地那，执政作风带有阿拉伯的风格。而伍麦叶王朝的首都设在大马士革，受到拜占廷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哈里发政权的世俗色彩浓厚，更接近于王权制。同时，伍麦叶家族自蒙昧时期以来就以骁勇善战著称，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对外开拓中做出重要贡献，在前三任哈里发时期掌握着国家行政与军政大权。因此，在他们执政后哈里发制度便发生了从宗教向政治的转变。

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哈里发政权继续实行世袭制。但与伍麦叶人不同的是，新统治者曾依靠波斯人夺取政权，政府部门的官职主要由波斯萨珊王朝官吏的后裔担任，形成主要政治势力。王朝的真正奠基者、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55年在位）实行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宣传“君权神授”的理论和思想，视哈里发为“真主在大地的影子”。他自己曾说：“我就是真主在大地的君王。”如果有非王室家族的人作了哈里发，便是对真主权力的侵犯。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是属于先知家族的继承人，掌权合法；另一方面，又使波斯人感到，政权是神圣的，必须服从。但是在王朝后期，哈里发退居深宫，由大臣处理朝政。哈里发不仅生活奢侈、挥霍无度，更严重的是众多后妃及其众多王子引来的王宫内部争宠与争权的斗争。哈里发职位的世袭原则很不明确，或子承父业、或弟继兄位、或叔侄相继，难成定制，导致结党营私，内乱不断。王朝在波斯和阿拉伯军队之外又建立了一支由突厥奴隶为主体的新禁卫军。由于帝国实行军事长官包税制度而使他们不仅执掌了军权还掌管了财政大权，形成一股强劲的军事政治势力，干预国家大事，包括对哈里发的拥立与废黜，甚至于杀害哈里发。这时哈里发已失去实权。那些继续承认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宗主权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离心倾向日趋严重。地方王君对哈里发的惟一需求便是其册封了。帝国东部的伽色尼王朝首领马哈茂德（999—1030年在位）是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获得“素丹”（君主、权威）称号的地方统治者。布维希人崛起之后，其首领不仅要求哈里发赐予官职称号，并且坚持在每周五的聚礼中将自己的名字与哈里发的名字并列诵念，还以自己的名字铸造钱币，自称“艾米尔”（长官）和“麦列克”（国王）。至11世纪中叶，塞尔柱人首领突格里勒（1037—1063年在位）进军巴格达时，哈里发嘎义姆（1031—1075年在位）不得不举行隆重仪式迎接，并授予他“东方与西方的国君”和“素丹”等称号。这时，哈里发虽然没有完全被推翻，但却被置于布维希人及后来的塞尔柱人的监控之下，除了为新统治者披上合法外衣之外毫无作用。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伊斯玛仪派在北非建立起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逃亡的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后裔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于西班牙建立了后伍麦叶王朝，他们都自称哈里发，形成伊斯兰世界三位哈里发的鼎立之势。尽管如此，阿巴斯王朝哈里发依然保持着宗教上的权力和在人们观念中的地位。直至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灭亡，作为逊尼派伊斯兰教象征的阿巴斯哈里发政权正式结束。

在阿巴斯王朝灭亡之后，战胜强大蒙古人和十字军进攻的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素丹拜伯尔斯，从蒙古人屠杀下逃脱的难民中物色到一位阿巴斯后裔艾布·嘎西姆，树他为“信士的哈里发”。从而在名义上恢复了哈里发制度。马木留克人是自埃及前王朝阿尤布国王时期从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及中亚等地招募而来的奴隶，在宫廷或军队中服役，逐渐握有实权。他们作为外族奴隶，无权担任哈里发一职。他们也同埃及土著完全隔绝，只在族内通婚，与被统治者阶层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宗教知识很少，幼年学习读书写字及有关经训和教法的知识，少年时期即开始学习骑术和使用武器，以保持本阶层的军事优势，甚至于有许多人只在名义上是穆斯林。为此，马木留克人需要树立一个名义上的哈里发，由他向掌权者册封授权，使其统治具有合法性，从而有可能得到全体穆斯林的认同。但是就哈里发来说，其任务只是为马木留克人新任素丹举行授权仪式，无权过问政治。哈里发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只是在理论上继承先知。哈里发同素丹的名字一起被铸在钱币上。虽然，在聚礼讲道中哈里发的名字还位于素丹的前面，先知的遗物绿色斗篷和拐杖仍归哈里发穿着和保管，但在许多情况下，哈里发只具有精神权威，素丹才是政权权力的代表。由于素丹经常亲自率兵出征，战胜过伊斯兰教的敌人，名望提高了，精神权威也越来越大了。这就削弱了哈里发的影响，素丹逐渐掌握了宗教权力，成为伊斯兰教的合法领袖。哈里发制度的恢复使埃及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特殊的地位，哈里发在埃及以外地区特别是在非阿拉伯人中间仍然具有神圣性。中印半岛地区的穆斯林依然注重埃及哈里发的册封。拒绝同蒙古人合作的一些波斯地区的统治者，也宣布承认和服从于开罗的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素丹巴伊济德一世与埃及的关系也很友好。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如统治波斯地区的加赞国王（1259—1304年）不重视开罗的哈里发。他在清真寺讲坛上自称“最伟大的素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君王”，并不希求得到开罗哈里发的授权。突厥人的一些穆斯林领袖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教王国的创建者穆罕默德·西班尼（1500—1510年）也不重视马木留克王朝哈里发的精神地位。整个马木留克时期，在埃及共有16位傀儡哈里发先后在位。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由于奥斯曼人与塞尔柱国家有密切联系，故而早在建立政权之初就已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人生活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中间地带，具有半独立的性质。这里称为“加齐”（进攻者）的自由民都有向异教徒作战的献身精神，大多承认一个精神领袖，依附于某个神秘主义教团，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特征。帝国的创建者奥斯曼与神秘主义长老埃德巴利关系密切，并与他的女儿马勒哈顿结婚。奥斯曼同具有“富塔瓦”（教法）道德和伦理观念的加齐集团也有联系。加之奥斯曼本人虔信、俭朴、热衷于宗教，施政服从于穆斯林法学家的协商原则，使得全体奥斯曼土耳其人信仰统一、宗教热情浓厚、圣战精神强烈。这种精神由历代素丹保持了数个世纪，在领土扩张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帝国的版图从中东、北非扩展至小亚细亚和东南欧。帝国重视伊斯兰教传统，设置了伊斯兰教长老制度及伊斯兰教立法和司法机构。乌尔汗（1326—1359年在位）在铸造银币时，曾命令禁铸清真言；巴伊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曾要求并得到了开罗哈里发穆台瓦基勒的授权。帝国征服埃及之后，取代了马木留克人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位，将首都定为伊斯坦布尔。当时的开罗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及其子孙随同赛里姆一世素丹（1512—1520年在位）一同迁往伊斯坦布尔。当赛里姆一世发现哈里发的行为超出了其认定的范围之后，便以叛教罪将其监禁。在苏来曼统治时期（1520—1566年）将其释放，允许其返回埃及。从此，哈里发制度被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制所代替。如菲里普·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说：“他（指穆台瓦基勒——引者）于1543年死于开罗。他的去世，结束了假阿巴斯哈里发王朝最后的一年。他是否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奥斯曼素丹，已无法考证，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统治者，实际上逐渐侵占了哈里发的特权，最后，竟僭取了哈里发称号。赛里木的几个继任者，虽然自称哈里发，也有人以哈里发称呼他们，但是，这个称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恭维的话，在他们的领土以外，并没有人承认。用哈里发的头衔称呼奥斯曼素丹，而且正式承认他对土耳其以外的穆斯林享有宗教上的权威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是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尔吉俄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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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约的阿拉伯文原件上素丹的称号为“穆民的伊玛目”，“信奉真主独一者的哈里发”。在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译件上素丹被称为“伊斯兰教的大哈里发”。条约中素丹有保护穆斯林的权力。从这一时期起，特别是在帝国衰落、欧洲的版图不断缩小的时期，素丹们认识到哈里发称号的重要性。19世纪，哈米德二世素丹曾鼓吹和支持泛伊斯兰主义，宣称自己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企图利用帝国境内各族穆斯林民众共同的宗教信仰、典制习俗来加强土耳其素丹的权威，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结果收效甚微。不仅十叶派和阿拉伯半岛新兴的瓦哈比派拒绝承认，即便在帝国境内，也难以得到逊尼派穆斯林的有力支持。1923年，凯末尔领导的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宣告成立共和国，对伊斯兰教进行全面改革，先后废除了伊斯兰教总法官职务，撤销了伊斯兰教法庭和国家宗教事务与宗教基金管理部门。1924年，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黜哈里发，取消哈里发—素丹制度，并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此后，土耳其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作为宗教与政治制度的传统的哈里发制成为历史的一页。

1924年哈里发制的被取消，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极大的思想震动，伴随哈里发制的灭亡所产生的精神与政治上的空白在阿拉伯国家引起强烈反应。希贾兹地区的长官谢里夫·侯赛因首先宣布自己为希贾兹王，让其子阿布杜勒为约旦东部艾米尔（长官），并准备为他成为哈里发举行效忠仪式。这一行径完全是英国人操纵的。一次大战后，英国一直想利用这一局势，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鼓动侯赛因脱离奥斯曼帝国和新生的土耳其，还想说服内志长官阿布杜·阿齐兹，但遭拒绝。阿齐兹不承认侯赛因为哈里发，认为他并未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很快，阿齐兹的势力占领希贾兹，取代了侯赛因的地位，在1926年被拥立为内志、汉志（希贾兹）两地的国王，1932年实现政治统一后正式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对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制感到痛心和遗憾。他们原本对奥斯曼帝国抱以希望，想借助于土耳其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于是组织了以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哈里发协会”，去伦敦谴责英国，抨击土耳其，并且纠集了一些穆斯林人士去安卡拉游说，力图恢复哈里发制度，但这一努力终以失败告终。埃及著名学者机构也积极行动，筹备召开了伊斯兰大会商讨哈里发问题。国王富阿德一世在英国鼓动下正想作哈里发，也支持该会议的召开。以华夫脱党为首的政治反对派粉碎了国王的梦想。在当时比较适合作哈里发的只有沙特国王阿布杜·阿齐兹，因为沙特是惟一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又是两圣地的服务者（护卫者）。但阿齐兹认为时机尚未到来，伊斯兰世界很难也不可能推出胜任哈里发的人选。他在给爱资哈尔长老的信中明确宣布，他和他家族的任何一员都没有竞选哈里发的愿望，他也不赞成埃及国王担任哈里发，因为埃及不是独立国家，富阿德一世本人也不具备任哈里发的条件。降至1926年，开罗伊斯兰大会召开，对哈里发问题也没有作出明确决定，只是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为恢复哈里发制度而努力。

1924年以后，一批思想家和学者就在探讨恢复哈里发制度的问题。具有改革思想的叙利亚文学家卡瓦基比（1849—1902年）在《众城之母〈麦加〉》一书中谈到，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应当设在麦加，政治权限应在希贾兹地区之内，由协商委员会协助执政。哈里发对伊斯兰世界的“权力”仅限于批准任命伊斯兰国家的执政长官（素丹），而不能干涉各国的行政管理事务。各国执政者及大臣在聚礼中必须念诵哈里发之名，必须将哈里发的名字铸在钱币上。拉希德·里达著有《哈里发与政权》一书，其中谈到了哈里发制度的必要性，但对侯赛因屈从于英国感到厌恶，虽看重土耳其的军事实力但又不赞成它的世俗化方针。拉希德·里达倾向于阿布杜·阿齐兹，但又认为也门伊玛目叶海亚更适合作哈里发，因为后者出自先知的家族。黎巴嫩政治家、文学家，阿拉伯复兴运动的领导人物阿尔西兰（1871—1946年）在给里达的信中说，除四大哈里发和阿齐兹以外，没有人真正具备哈里发的条件。并且提出，有关哈里发政权的任何建议都应考虑必须有一位强有力的艾米尔长官或大臣以及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来支持。埃及宗教法官、学者阿布杜·拉齐克在1925年出版《伊斯兰教与执政原则》。此书引起了政治危机。当时的著名学者为此而分成数派，观点各异。拉齐克的思想受到土耳其世俗化的影响，认为哈里发制并非伊斯兰教政治体制的基础，伊斯兰教法只是精神与道德的法律，与政治建构无关，伊斯兰教并未确定某种政府形式。类似观点受到埃及政治反对派的欢迎，因为当时埃及国王竭力想作哈里发，而反对派则千方百计地限制国王的权力。阿布杜·拉齐克·森胡里在《论哈里发制》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解决哈里发制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使哈里发政权国际化，首先由全体伊斯兰世界选举产生一个哈里发，再由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分别派代表参与组成一个协助哈里发的专门机构，其总部设在麦加。这样，哈里发政权更像一个东方的、伊斯兰教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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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思想在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受到广泛支持。

（二）逊尼派（正统派）哈里发学说

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通过伊斯兰教的政治制度——哈里发制得到实践。舍赫里斯坦说：“伊斯兰民族内部最大的分歧是关于哈里发（伊玛目）政权的分歧。关于哈里发政权最早的分歧始于迁士和辅士之间，但最终通过主事人会议得到公正解决。”从那时起，逊尼派哈里发理论奠定了两项基本原则和制度，一是协商制，二是效忠制。协商是《古兰经》政治思想的原则，哈里发的产生要经过协商选举；效忠是自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就已开始实行的制度，从第一次阿格巴条约，麦地那人向穆罕默德宣誓效忠，至赛基法会议，穆斯林大众向艾布·伯克尔效忠，它意味着民族整体对哈里发合法性的确认。在逊尼派看来，哈里发或伊玛目是人，不是神，他有可能犯错误。在被选定之后，他要承担起捍卫宗教、为民族谋利益的职责和义务。哈里发的执政要有协商委员会协助监督，以防止专制独裁。从阿里与穆阿维叶之争开始，乃至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期间，穆斯林内部就哈里发问题出现了深刻的分歧，导致各教派的产生及各种神学政治思想的涌现。面对各种思潮，需要就哈里发政权问题有一个系统的论述，并制定出相应的法规。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法学派理论家当属沙斐仪派教法学家毛鲁迪和罕百里派教法学家伊本·太米叶。

毛鲁迪与伊本·赫勒敦认为，作为穆民长官的哈里发或伊玛目应当具备如下的条件：公正、具有教法创制知识、理智健全、体魄健康、运筹帷幄、有保卫国家与敌人圣战的勇气和气概、出身古来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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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公正，君主是否公正，关系到国家兴衰。阿巴斯王朝时期巴格达宗教院校的学者们曾认为，公正的君主即使不信教也胜过信教但却不公正的君主。伊本·太米叶说：“凭藉知识秉公执政者是善人，压迫人愚昧的执政者是恶人”，“建国的根本是公正，在一个秉公执政的国度里，即便有可能存在一些犯罪现象，也比在暴虐统治下人们享受的权利更多一些。真主扶持的是公正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不信教，而不支持的是暴虐不公的国家，即使是穆斯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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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伊本·太米叶认为穆斯林民众的所有主事人，包括国王、大臣、地区长官及学者长老，每个人都应服从真主和使者。作为国王的执政原则应当是挑选最忠诚、最有力、最理想的人担任地区行政长官、法官、军事将领以及财政管理人员。各级官员都应尽职尽责，秉公执政。安萨里政治思想所体现的政权建构是伊斯兰教的理想国家。他将四大哈里发视为穆斯林真正的伊玛目（带头人）。他们既是哈里发（君主）、又是学者和教法学家，在遇到问题时可以进行独立判断和教法创制。为此，他认为哈里发应当为男性、有能力、有知识、勇敢，并且出身古来什族。他还提出政府特别是哈里发秉公执政的一些原则，认为君主的公正与否牵涉到百姓与社会的福祉。他说，最受真主喜爱和最接近真主的人是公正的君主，君主公正一天胜过礼拜七十年。公正的君主应当从国家利益出发，接受学者的直言劝谏，而不应容纳不佞的阿谀奉承，不能以个人好恶处理问题，对各级官员不能让其放任自流，对他们的失职或处事不公要主动负责，要宽容，不要自傲，时刻想到自己是百姓的一员，不要违背臣民的意志或背叛民众，个人生活要俭朴，不要奢侈，任何时候都要和蔼可亲，不要暴躁凶残，要以符合全体臣民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教法创制，不要为了取悦个人而违背教法。对于不公正的君主，应当自己放弃职位，或者由主事人会议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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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本·叶齐德·瓦西兑说：“哈里发要依天启判断，怜惜百姓，如同父亲对待家人。”艾布·阿比德·本·阿布杜勒说：“公正的伊玛目使真主喜悦，而不公正的伊玛目会使百姓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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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思想家指出，在诸多条件中，除了“公正”以外，“理性”与“知识”也是根本性的。其次，豪爽大度、谋略也是执政的资本。

与教法学家相比，穆斯林哲学家们的政治思想更趋向于世俗。法拉比（950年卒）认为，政治是处理人类在尘世的事务，人类聚居，相互间的不同利益决定着相互间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强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是不完善不幸福的。他在所著《理想城居民意见书》中谈到理想社会的领袖应当具有天赋和才能，要么是先知，可以接受天启，其权力来自真主；要么是哲学家，智睿贤明而又具美德（如体魄健全、理解力强、记忆力强、有悟性、善于表达、注重教育、不贪图吃喝玩乐、诚实、大度、心胸开阔、奋发向上、蔑视钱财、刚毅顽强、勇敢坚定等）。如果没有人能具备这样的美德，那么只有通过集体领导来实现最理想的统治。伊本·西那（980—1037年）认为，伊斯兰教的目标是建立公正理想的国家，这一目标的实现要通过执行伊斯兰教法，为此理想国家的两大支柱是贤明的（先知式的）领导与天启的法律。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是在以天启法律为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实现两世的真正幸福。而作为领导国家的哈里发或伊玛目应当勇敢、公正、善于谋略、精通伊斯兰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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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逊尼派法学家还对哈里发的权限作了限定。伊本·太米叶认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力是贯彻宗教法令，对无一致意见的问题同学者共同协商创制出新的教法条令；其政治权力在非常时期是负责宣布圣战，组织调动军队，捍卫祖国，在平常时期是任命官吏、收缴课税、立法执法。在履行这两项权力的时候，不能凭个人意志行事，搞专制独裁，要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和愿望，执行主事人会议的决定。穆罕默德·阿布杜评述说，哈里发并非不会犯错误，他不能独揽解释经训的权利，只能作为一名创制学家依据知识理解经训，明辨是非，从而达到宗教与民族所要求的公正。他是普通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团体中的一员，他个人不享有任何特权，不能搞特殊化。

逊尼派哈里发学说中还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哈里发必须出身于古来什族及其后来演变成的世袭制。毛鲁迪说，由于经训规定哈里发必须出身于古来什族，故而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这是由于在早期伊斯兰教时代，古来什族是穆斯林群体中最强大的一个部落，它最有资格承担领导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大众的任务。现代学者解释，这一规定不是针对出身而言，而是在肯定古来什族的地位和作用。其真正的意义在于，需要选择一个强大而有威信的部落（集团）中的人担任领导者。埃及革新派诗人及评论家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嘎德（1889—1964年）认为，先知不提倡宗派主义（宗族观念），他把哈里发（领导权）特别指定给古来什族，是看重古来什族的领导作用和能力，在于让当时麦加最强大的部落作穆斯林的领导。当伊斯兰教发展至非阿拉伯地区时，古来什族不再具有优势地位，它的特权也就消失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自然也可由具备领导才能的其他人担任伊玛目。此事，最终应由主事人会议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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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袭制问题，按照传统伊斯兰教的观点，哈里发的产生只能由主事人会议协商选举，哈里发本人没有确定继承人的权力。因此伊斯兰教从根本上来说不承认世袭制，也不赞成立王储。伍麦叶王朝哈里发苏来曼·本·阿布杜·马立克在立欧默尔·本·阿布杜·阿齐兹为继承人后，欧默尔本人宣布自动放弃权位，认为任命哈里发应当是穆斯林大众的权力，而不是前任哈里发的权力。但是最后他还是没能消除和改变伍麦叶王朝实行的世袭制。伊本·赫勒敦分析世袭制得以发展的历史因素是宗派主义、家族观念，出于当时穆斯林政治环境与条件的需要。因此，他肯定了伍麦叶人的政权世袭制度，认为穆阿维叶立其子叶齐德是从公众利益出发的，经过主事人会议的一致认可而成立的。当时，在家族内部实行政权世袭，有利于伊斯兰民族的强大和统一，因而属合法行为。
 
[30]

 当代学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当一个政府还存在时，不允许另立未来的执政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穆斯林大众和国家的利益，可以由代议机构（主事人会议）经过协商和广泛征求穆斯林大众意见后而确定王储（继承人），但不能搞世袭制。因此，他们只赞同伊本·赫勒敦关于为哈里发立继承人有利于团结统一的这一见解；而与赫勒敦不同，他们认为立王储不是哈里发的权力。历史上，穆阿维叶立其子是靠压力并非为了公众利益，因而受到非议和谴责。至于伍麦叶人及其帝国的强大与稳定其原因也不在于实行世袭制。即使在宗族观念极强的政治环境中，哈里发也应当挑选其家族中最优秀者，并通过主事人会议协商决定，而不是父传子、子传孙。在近现代，宗族观念已较淡薄，人们更注重执政者的才能与实力，普遍实行选举制度，是符合伊斯兰教的原初思想的。

（三）哈里发制与宗教政治派别

穆罕默德去世之后，有一种思潮认为，古来什人的权力似乎应当终结，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先知那样承担起宗教与世俗管理的重任。因而在艾布·伯克尔上任前后，便出现了拒缴天课的反叛运动。此后，随之产生的各个派别及其运动其始初因素也均在哈里发问题上，可以说是前期反叛运动的延伸。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瓦利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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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哈里发政权已无必要，民众可依据经典自行其事。而大多数人认为政权非常必要，但是只承认前三任哈里发及“依经判断”前的阿里。他们一致反对古来什人在哈里发问题上的特权，主张哈里发应公选，一切虔诚并熟知教理的穆斯林，不分民族和种族，不论黑人和奴隶，都有权当选。哈里发必须坚持真理，如果暴虐不公，就应当罢免或杀掉。因此，该派成员暗杀了阿里，刺伤过穆阿维叶。他们反对伍麦叶人的世袭制，在库法和巴士拉多次举行武装起义。

同逊尼派对立的十叶派，
 
[32]

 虽然认为在先知之后应该有人接替来管理政教事务，但在哈里发的资格条件及其权限职责等方面与逊尼派截然不同。其核心思想是，只有出身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合法继承人。十叶派学者认为，伊玛目政权不是公益之事，伊玛目不能由公众选举。它是宗教问题，是由真主委托的权力。真主要求使者穆罕默德告知众人，由阿里继承他掌管民众事务。也就是说，真主已许诺使者支持阿里当政。十叶派认为，真主选择阿里，是对伊斯兰这一宗教的完善。十叶派的传述中有穆罕默德的这样一段话：“阿里是我的女婿，他的后代是纯洁的伊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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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十叶派认为，伊玛目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出自阿里与法蒂玛的子孙后裔。在阿里之子侯赛因被杀之后，十叶派思想走向极端，认为所有在阿里之前的继承人（哈里发）都是篡权者，违背了真主和使者的选择。世俗权力虽然被逊尼派的哈里发所篡夺，但宗教权力却是任何人也不可能剥夺的。因此，他们极力神化阿里及其后裔，认为自己信奉和拥戴的领袖伊玛目受真主保佑，不会犯错误，具有不谬性。伊玛目与穆罕默德没有区别，甚至高于穆罕默德，在必要时可直接从伊玛目接受启示，民众在宗教裁决方面要绝对相信和服从伊玛目。在关于阿里后裔、伊玛目的数目和谁是末代伊玛目的问题上，十叶派分成众多支派，分别信奉各自派别的伊玛目传承世系，并且认为末代伊玛目已经隐遁（“隐遁的伊玛目”），在某个时机它将以救世主身份再现人世（“马赫迪复临说”），那时将使大地充满正义和光明。十叶派曾先后在一些地区掌握政权，如也门的载德王朝、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在伊朗，1502年由国王伊斯玛仪（1502—1524年在位）定十叶派为国教，延续至今。逊尼派学者对十叶派思想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偏离了正统信仰，致使许多伪信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反对伊斯兰教政权，从而削弱了伊斯兰教本身。学者认为，十叶派神化先知家族的思想肯定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盛行的“君权神授”论的影响。

作为神学派别的穆尔太齐赖派反对宿命论，主张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人可以根据真主所赋予的能力凭理性检验宗教教条及人自身的行为。在对待哈里发政权方面，这一派认为，哈里发应由民众选举产生，真主并未通过使者确定或任命某个人担任哈里发。不论是古来什人，还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人，只要他虔信公正，贯彻宗教律令，都有权当选为哈里发，不必考虑其宗谱（出身条件）。在这一点上，穆尔太齐赖派与哈瓦利吉派的原始民主思想相接近。

三、伊斯兰政府

根据穆斯林学者观点，伊斯兰政府的构成、伊斯兰政权施政的基础，同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所实行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比较接近的。因而他们认为，这表明了伊斯兰教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先进和独特。

（一）伊斯兰政府的构成

在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政府组成的途径与方式是，由主事人会议选举出哈里发，由哈里发任免协同执政的长官或大臣，但此项任命需经主事人会议批准。哈里发、执政长官与大臣、主事人会议，分别相当于当今各国政权构成的三大部分：总统、内阁及代议机构。伊本·赫勒敦谈到内阁是权力规划总署，其任务是协助哈里发管理国家重大事务。圣训说：“穆民的长官要很好地管理，就应有忠诚的大臣辅佐。好的大臣能为哈里发分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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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鲁迪将内阁分为委任内阁与执行内阁。委任内阁由哈里发特命某位大臣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内阁事务。此位特命大臣，用现代话说，大概相当于首相。委任内阁的意见或方案可以直接贯彻执行。对特命大臣的要求除了出身以外，几乎等同于哈里发。他需要有教法创制学家的素质，并且由于掌管某一领域或某一部门的工作，还应当比哈里发更多具备一些专业知识与才能，如具备军事指挥才能或精通财政业务等。委任内阁同当代某些国家实行的内阁制有类似的地方。执行内阁大臣的素质和条件比委任内阁的要求稍低，因为其职责主要是贯彻执行哈里发的意旨和部署，只要做到忠诚可靠就可以了。教法学家们要求委任内阁大臣必须是穆斯林，而执行内阁大臣非穆斯林也可以担任。委任内阁可以行使司法裁决，独立任命地区长官，可以调动军队、筹划战争，并享有一定的财权。执行内阁则不拥有上述权力。不论是委任内阁大臣还是执行内阁大臣，都是君王与百姓之间的中介，应当同时具备君民两方面都爱戴的秉性和素质。在伊斯兰教的东部世界，哈里发常常委任一名第一大臣（相当于首相），由另一批大臣协助，在军事、财政、科学教育等事务方面各负其责。由首相决定政府总的施政倾向和整体战略。在伊斯兰教的西部世界，如安达鲁西亚伍麦叶人的政权，是将国家事务分为若干部门和机构，各委任一名大臣进行管理。在伊斯兰教的强盛时期，对大臣的挑选极其严格。在阿巴斯王朝前期，大臣多是最优秀的人才。麦蒙哈里发曾谈到作为大臣应当正直、善良、忠诚可靠、经验丰富、富于教养，既满腔热情，又谦虚谨慎，胜不骄，败不馁，理智、机敏、聪颖、警醒，并善于言辞，能赢得民心。但在王朝后期腐败盛行，大臣的委任不再看重才能，大多数大臣是由贿赂而苟列其位的。

伊斯兰政治学家认为，内阁萌芽应早在穆罕默德时期。艾布·伯克尔与欧默尔等人都曾被称为“先知的大臣”（维齐尔）。这一称呼由一些与波斯有联系的阿拉伯人广泛传播于穆斯林中间。四大哈里发时期，辅佐执政的人被称为“建议者”（纳绥哈）或“指导者”（穆西尔），他们起到了大臣的作用。伍麦叶王朝时期，由于疆土扩大，管理事务增多，加之世袭政权制度造成一些哈里发的无能，使大臣的作用更为重要。不过伍麦叶人不愿使用波斯人的称呼，充当大臣角色的人被称为“哈里发的顾问”（穆斯塔沙尔）。阿巴斯王朝时期，波斯文明盛行，国家正式引用了内阁大臣制度，再次使用“维齐尔”的称呼。并且大多任用波斯人为大臣，波斯的传统习惯与制度极大地影响了伊斯兰教的政治生活。但是大臣的权力受到哈里发的严格控制。越权者会受到严厉惩处，乃至死罪。当时流行的宫廷诗歌也慨叹：“世间最惨的人莫过于大臣。”后期哈里发权势削弱，但布维希人与塞尔柱人的素丹取代了哈里发的地位，大臣的处境依然是伴君如伴虎。

伊斯兰国家中央政权对各行省的统治与管理是通过总督制度而完成的。在初期，管理某一地区的长官称为“为主道工作者”（阿米勒），主要职责是负责收缴天课。在具有一定权势之后，称为“总督”（瓦里）。哈里发家族中的成员或杰出人物被任命为总督后，称为“长官”（艾米尔），帝国首都地区的哈里发则称为“众长穆之长官”（艾米尔伍麦拉），如同京城总法官称为“众法官之法官”一样。在地区割据势力强盛时期，各地总督开始自称君王（素丹）。

总督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开拓某一地区的将领在征服该地之后自封的总督，然后请哈里发任命，取得合法化地位。这称为“征服总督”（伊玛拉·伊斯提俩仪）。对此，哈里发一般都接受并予以承认，以此保持中央与地区政权之间的联系，扩展哈里发的精神地位和影响。这对哈里发和总督两者都有利，对伊斯兰教的稳固发展也有利。另一种是由哈里发按照一定条件挑选和任命的总督，称为“胜任总督”（伊玛拉·伊斯提克法仪）。这种总督依据同哈里发之间的合约实施对各地的统治。他需要勇敢、公正、具有知识、更重要的是忠于哈里发。总督的任务与职责包括训练管理军队、提供军需粮饷，任命各级法官及管理人员，监督司法，收缴天课及土地税收，率众礼拜并作聚礼讲道，必要时对敌圣战，捍卫宗教。为确保中央对地区政权的控制，哈里发经常直接任命和派遣专门的税收官，而不把税收工作委托给总督。同时，哈里发也时常巡视检查各地总督的执政情况。伍麦叶王朝时期，企图分为六大行省。阿巴斯王朝时期，各行省缩小，数量增多，总督任期较短。有些总督干脆留在京城享乐，找人代理地区政务。在巴格达陷落之后，阿巴斯王朝灭亡，各行省几乎都自成王国。奥斯曼帝国建立，恢复了总督制度，中央政府设立第一大臣职务（首相），各地总督称为“帕夏”。帝国的各级官吏几乎全靠层层贿赂而入仕、升迁。这一制度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告结束。

伊斯兰政府其他机构基本完善于伍麦叶王朝时期，如土地税务、军事国防、司法、财政、邮政、公安、机要等部门。其中较具特色的是机要文书及审计制度。

埃及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盖勒盖山迪（1335—1418年）在《夜盲者的曙光》这部优秀的百科全书中曾谈到，文书工作技巧高超、作用非凡。国家大事、哈里发及各级管理部门的政令和法规以及财政核算情况均需记录在案。这一工作需要较高的知识水平，历史上曾有些担任文书工作的人在后来成为哈里发或著名的贤哲。穆罕默德时期的文书工作主要是协助先知整理记录天启（古兰经文）和圣训，起草向各地宣教的信件与协约等。当时天课税收与战利品分配过程比较简单，并不需要大量细致的核算工作。真正的变化是在欧默尔时期，国家疆土扩大，财政收入增多，对外关系广泛，文书的职责扩大，其任务是撰写穆斯林的宗谱，根据同先知家族的远近排列，以便逐级分配薪俸，负责书写哈里发与各地总督官员之间的往来信件。伍麦叶王朝时期继续沿用此制度。阿巴斯王朝时期，文书工作曾属于内阁大臣的职责范围，后又独立，由大臣以外的人员负责，但其地位与大臣几乎一样。文书必须绝对服从哈里发，直接对哈里发负责，不受内阁制约。

伦敦大学伊斯兰文明史教授伯纳德·刘易斯在评论伊斯兰审计制度时予以高度赞扬，认为它除了对财贸活动进行审查之外，还有相当于现今民事警察的职能、市场检查官职能及公共文明秩序的监督管理者的职能。穆罕默德时期，此项工作的任务是劝善戒恶。欧默尔哈里发将这一制度大大推进，他亲赴市场，监督称量，并委派一批专门的市场检查官，其职责是，维护正当经营，禁止在商贸活动中弄虚作假搞欺诈。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负责疏通道路，监督妇女行为，同时也包括对聚会及其他集体活动秩序的管理。它也有执法权，可以对不法行为或有碍治安的行为，分别给予惩处。伊本·赫勒敦概括审计工作的任务是：查处不法行为，给予相应的教育和处罚，敦促民众维护社会公德，防止交通阻塞，禁止船运码头工人的劳动负担过重，对于危险建筑物责令有关部门尽快消除隐患，禁止欺骗行为，及时发现和公正处理一切问题，避免引起争论或仇视。教法学家伊本·嘎伊姆（1350年卒）提到，作为审计人员不能参与经纪人或公证员的事务，也不能购买滞销商品或者出售脱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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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斯兰政权的基础

现当代一些教法学家们总结了关于伊斯兰教政权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三权分立原则，行政权属于政府内阁，立法权在主事人会议，司法权赋予法官。法官可以独立于哈里发之外发布并执行教法裁判。埃及学者阿嘎德在《伊斯兰教的民主》一书中谈到，伊斯兰政治制度一是采纳了权力分立的原则。法官不执政，也不制定政策，不分配战利品，不参与财政事务，也不组织军队。法官具有法官自己的职责，它不同于行政权力。二是官不从商原则。所有国家官吏、内阁大臣、地区行政长官、法官等，一律不能参与经商。传说欧默尔手下的一个长官很富有，问他财富由何而来，答曰经商所得。欧默尔说，我委派你不是让你经商。于是没收了他的经商收入。欧默尔还严格要求其他总督和属下必须以身作则，遵纪守法，否则公开加倍惩罚。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布杜·阿齐兹（717—720年在位）执政期间也发布过关于禁止官员从商的公文。伊本·赫勒敦在《绪论》中指出，官吏涉足商业领域有损百姓利益，违背伊斯兰教。因为他们有可能利用职权低价购货，高价出售，赚取高额利润，或者借职务之便免税逃税，这对于其他商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当代学者认为，在现代生活中，更应贯彻这一原则，作为国家官员，不能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从中获取私利，这样做将受到来自真主与民众的谴责。三是严禁国家官吏接受贿赂的原则。因为行贿受贿这种行为的后果必然导致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先知的一条圣训曾说过：“做官的收受礼品，等于为自己套上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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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则圣训说：“我让某人做事，必给他报酬，如果他另外再索取，就是侵蚀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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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古兰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四是代议机构（主事人会议）成员不应参与行政事务、要与行政机构完全脱离的原则。否则，这一机构很可能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在欧默尔时代，主事人会议就不干预行政管理。早在伊斯兰教初期，就有一条原则，对怀有个人目的和野心的谋权者不接受和不任命其为各级官员。而对于具备一定资格和条件、一心为民族服务的毛遂自荐者则可以接受并予以委任。伊斯兰政治思想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国家公务员工资如果过低，有可能导致接受贿赂和犯法。故而一些思想家认为，国家官吏的待遇要相对丰厚一些。另一些思想家则认为，厚禄未必养廉，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划分工资等级，以便促进官员们积极性的发挥。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穆斯林学者认为，在所有的原则当中，“民主协商”是一条总的原则、基础性的原则，政府就应当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凡在这一原则基础上建立的权力结构，不论其采取何种执行方式，都是正确的政府。各个伊斯兰国家的发展程度会有所不同，可以根据情况采用适合于本民族条件的执政方式，但不能背离这一总的原则。伊斯兰教政权的性质是很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制度。它与专制政治的区别最大，伊斯兰教给于民众挑选领导人的权利，通过民主协商监督执政者，在必要时还可以罢免执政者。这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是办不到的。它与民主政治最接近，都以协商为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不同点在于，伊斯兰教的立法权属于真主，人必须遵循真主的定制，对于真主尚未明确规定的事务按照教法原则进行新的创制性立法。伊斯兰学者还认为，伊斯兰政体与神权政体也有区别，神权政体宣称权力神授，可以直接与神联系得到神谕，不需与任何人协商。而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不具有神性，也没有立法权，只以民族的意志执政，对真主法律的遵循源自《古兰经》和圣训，不需要任何中介。学者们可以解释经训和教法，每个普通的穆斯林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理解和遵循教法。伊斯兰政府的任务和目标是为人民服务，带领民族走向繁荣昌盛。为此，政府的执政者与百姓要相互尊重，各尽其责任与义务。政府应确保内部安定团结，对外要保卫国家抵御入侵。政府不应限制和束缚民众的思想，要尊重民众的传统观念与习俗。只有当一些思想观念导致产生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才可出面干预制止。不能监视民众，探听秘密，不能随意猜疑民众，对违背宗教、危害社会的行为如偷盗、杀人等要严格认真进行调查，然后依法处理。立法之事要与主事人会议协商，政策之事要与学者和民众协商，没有经过协商的决定，可以不予执行。正如毛鲁迪所说，哈里发应尽职尽责，不违背教法，否则百姓不应服从。

（三）罢免政府的条件与方式

对命人违禁的哈里发不必服从，对无能或腐败的政府应当罢免。何为无能腐败？如何罢免？教法学家们认为，只有当哈里发按个人意志和愿望行事、不能秉公执政、其错误威胁到民族的生存时才可以罢免。无能的政府是指不能承担和不能完成按伊斯兰教应尽职责的政府。对这样的政府需经代议机构（主事人会议）决定予以罢免。艾什尔里说过，对偏离正道的哈里发首先要进行规劝。坚持错误的哈里发应自动退位，或者在保持安定的情况下由主事人会议行使罢免权。如果哈里发不执行主事人会议决定，拒不退位，在不引起动乱的条件下，民众可以革命方式将其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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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革命的合法性，伊斯兰教法学各派观点不一。哈乃斐派认为，一般情况下，推翻政府要考虑是否会给民族带来更大的危害和灾难，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这种方式。如果统治者最初公正，而后又不公正，应依靠压力迫使其改邪归正。一旦纠正错误，便不必推翻。沙斐仪派认为，暴虐不公、放荡不羁、多行不义的统治者都不配执政，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将其罢免撤职。扎希尔派另有建议，要求追究统治者不公不义的责任，并对其不义行为施以惩罚，而不必罢免撤职。穆尔太齐赖派主张，对不义的统治者应以劝善戒恶为原则；对失之公正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罢免。罕百里派赞同罢免，但强调伊斯兰民族的团结，防止造成分裂。马立克派倾向于由公众劝其归正，坚持不改再予罢免。多数法学家共同的意见是，罢免必须以不影响团结、不导致民族分裂为条件，最好不采用武装革命方式，除非迫于必要。一个合法的政权，是通过民族效忠方式而建立，这是最符合伊斯兰教总的原则的。如果以武力非法上台，就应当以武力推翻它。对于由选举方式产生并且公正执法的政权不容反对。如果有人通过武力而篡权则是非法的。穆斯林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消除这种临时政权，而扶持原来合法的政府。

（四）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治潮流中的权力结构理论

当代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们有一个口号，只有伊斯兰教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法和途径。但是有些学者特别是教外学者（几乎全部）认为，伊斯兰教方面并没能详细提出和阐述过自己的政治纲领，它尚未形成解决政府偏离社会进步的具体措施和方案。对此，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在同有关学者的新闻对话中发表过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关于伊斯兰教的政治纲领如何实现，怎样建立宗教国家和政府，兄弟会发言人认为，伊斯兰教原则与纲领的实践并非初次尝试，数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几亿人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伊斯兰复兴运动提出伊斯兰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只是一种竞选纲领，是总的方针。详细具体的理论纲领和施政方案要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修正。如果有机会能把兄弟会的纲领作为立国基础，当然会把自己的施政方案付诸实践。它将是历史上的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实验。伊斯兰教的纲领是全面而完善的，但在现代政治实践中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实行。只能从一个机构、部门或某一领域开始，从目前的状态逐步过渡到伊斯兰教的范畴之内。他们说，有人认为，他们（“伊斯兰潮流人士”）一旦掌握政权，将建立君权神授式的宗教政府，其实不然。他们所要建立的政府，绝不只是属于谢赫（伊斯兰教长老）的政府，而是由各方面专家所组成的政府，是在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的世俗政府，是在天启教法范畴之内而行动的世俗政府。对于当代伊斯兰国家或地区正在掀起的政治运动或实践，兄弟会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兄弟会不赞同伊朗实践伊斯兰革命的模式，认为这种实践应当是逊尼派的、源于经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有他们自己的学说和原则，不能当作惟一的标准。兄弟会要建立的政府绝不是伊朗型的。但对于伊朗执行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一些实践，如禁酒、禁赌博、禁高利贷等，他们表示赞同。对于军事政权以及阿尔及利亚拯救阵线的活动，兄弟会也不持积极态度。他们认为苏丹国家内部政治情况复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多神教势力同时并存，难于实现民主。尽管如此，也不应当采取专制政策，取消党派活动。伊斯兰教的纲领允许党派存在，允许各种宣传刊物的发行，苏丹当局的做法不能体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公正与自由原则。对于苏丹的内政，兄弟会不绝对支持或反对。但对其某些对外政策，兄弟会则持不赞同态度。因为兄弟会不承认民族主义和纳赛尔主义，只选择伊斯兰主义。苏丹的兄弟会组织与图拉比的路线不同，他们同埃及兄弟会的路线相一致。在兄弟会的理论中，与纲领不同的其他政党结盟是被允许的。但是，其目的只在于以合法身份进入议会参政议政。

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另一条原则是，作为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必须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埃及兄弟会领导人认为这要从两个方面做起。首先，要在国家政治制度中正确实现伊斯兰教的协商原则，选举自己的执政者和代表参政议政。三权必须分立，不允许行政干预立法权和司法权。必须实行多党制，这是启发和促进民族政治觉悟的需要，是为了更全面地表达民意的需要，同时也有益于培养造就为国家服务的政治人才。即便是作为反对党派，也有权纠正政府的偏颇行为，如果政府坚持原有立场，有权依靠实力在必要时推翻或取代它。其次，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教法的贯彻与落实必须依靠不断的教法创制和教法革新来实现。除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当今的经济问题，这是经训时代不可能存在的，它没有可以套用的现成模式，这令教法学家们也难于裁决；其他方面，例如要建立名副其实的伊斯兰银行或金融机构，它就必须与世界通行的结构相符，否则难于同步交往和发展。像现在这样的伊斯兰银行机构难于支撑，将面临困境。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应当进行新的教法创制工作，而不只是以旧有的条条来剪裁当今的现实。一些在政治上参与了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人物，也参与了伊斯兰经济机构的重建活动。兄弟会认为，专门从事经济研究或经济活动的专家，应当与伊斯兰教法学家共同努力，创制出新的符合伊斯兰经济思想与原则的法规，使经济活动既具有伊斯兰特色，又符合经济发展的总规律。总之，真主的法律需要人为法律的补充，一切人为的创制立法包括外来法律只要符合经训精神，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关于伊斯兰主义政治运动（政治伊斯兰运动）中出现的极端倾向，兄弟会认为是思想认识问题。他们认为，在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发展与前途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应当通过教法创制逐步统一认识，而这种统一认识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方面，穆斯林中的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的分歧是对与错、利与弊的问题，并非信仰与背教的问题。因而政府一方不应采取简单的镇压方式，打击这种宗教潮流。而伊斯兰主义一方也不应因此而奋起，走向极端。双方不应对抗和敌视，务求对话和接近。与政府协调发展，共同实践伊斯兰，兄弟会自己宣称这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四、现代政治建设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想主张为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变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伊斯兰国家的现代政治建设。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一）政治改革

在伊斯兰世界，现代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是伊斯兰民族自近代觉醒以来的一次飞跃性变革。不论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不同程度的改革与调整，朝着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1.议会制度的建立

在政治改革中，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政治思想普遍被接受。特别是在实行政教分离的共和制国家，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得到确立和实践，使部分伊斯兰国家的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如土耳其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192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就规定了大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总统由议会从议员中产生。总统可任免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部长会议和指挥军队。1961年宪法规定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和大国民议会两院制。1982年宪法又规定，由大国民议会行使立法权，实行一院制，选举国家元首总统。总理由议会中多数派党团领袖出任。其中，1961年和1982年宪法都强调土耳其为“民主、政教分离和实行法制的共和国”。埃及自立宪王国时期（1922—1952年）就已实行议会制度。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正式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1956年埃及新宪法确立了民族主义与共和制原则，规定设总统、内阁、民族委员会（国会或议会）执掌行政权与立法权。1971年埃及宪法依然体现这一原则，同时强调司法权独立，法官及一切司法机构具有独立地位。1975年以后，埃及开始向多党制过渡。即便是实行世袭君主政体的约旦，也早在1946年独立后不久就建立了议会。1952年初制定的新宪法首次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对国王权力有所限制。1953—1989年漫长的时期，约旦实行军法管制。1989年之后，侯赛因国王又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宣传其民主化的核心是在尊重宪法、维护世袭君主制的基础上，扩大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其中，议会民主，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司法完全独立，政治多元化，议会有权通过不信任案迫使内阁下台等项原则成为民主化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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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议会制国家，同时强化总统制。如叙利亚和伊拉克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自1968年第二次发动政变后，以该党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80年3月颁布国民议会法，但议会形同虚设，只起协商作用。革命指挥委员会仍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并有权解散议会。在宗教与政治关系方面，这些国家虽然实行了政教分离的政策，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依然存在。它们的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是宪法的主要原则和基础。

2.政教合一国家的政策调整

与战后实行政教分离的民族国家相比，在传统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如一些君主国，宗教文化同政治制度的关系极为密切。宗教被政治化，成为政治制度本身的一部分，政治制度也被宗教化，呈现神权政体的色彩。但是，在迅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以及石油财富带来的现代化成果面前，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各国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作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国家在原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局部性的调整。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它自1932年正式立国，一直是以沙特家族统治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政体。40—50年代以来，石油收入不断增加，为适应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1953年10月，阿齐兹国王颁布敕令，组建“大臣会议”。将各部大臣共同组织在一个现代中央政权机构内，这一机构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它曾两次发布《大臣会议条例》，其中规定各部大臣为分管事务的直接领导和权威，“大臣会议”的权限进一步扩大。1970年，王国增设了司法部，乌里玛（传统宗教学者）的司法权限受到削弱和限制。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沙特利用实行石油禁运、提高油价获得的巨额收入开始现代化建设，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沙特年轻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国家高级领导层。1975年组成的新一届内阁共有24名大臣，其中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者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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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行政权外，“大臣会议”具有立法职能，负责制定和修改除伊斯兰教法权限以外的所有法律、规章和国王敕令，批准国际协定和条约，并负责监督实施被国王批准的规章制度或发展计划，贯彻该会议决议。此外，大臣会议还就重要内外政策问题向国王提出建议，发挥顾问职能。关于宗教事务等问题，由司法、朝觐事务与宗教基金部通过与王室和乌里玛阶层合作进行管理。隶属“大臣会议”的主要机构有总委员会和专家局。前者对无需颁布国王敕令或法律、规章的日常事务作最后决定，意见不一致时提交大臣会议审议。后者的主要工作是对大臣会议的立法提供法律见解，并负责起草法规，提交大臣会议作最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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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法赫德国王（1982年执政）在大臣会议之外又成立了“协商会议”，由国王任命60名成员组成，参与朝政。沙特家族统治下的王国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总之，在今天仍保持政教合一君主制政权的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教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沙特阿拉伯的教职人员已不再具有行政职权，其司法权仅限于伊斯兰教法领域。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统治者兼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于一身，但主要还是作为世俗领袖而进行政治活动。阿曼苏丹重视宗教政治作用，给予伊斯兰教教职人员执行教法的权力，但他本人并不是伊玛目（教长）。类似国家的政治制度经过政策调整与改革，已基本适应作为经济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一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王室成员、名门望族与大商人共同参与资本主义经营，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由这些人统治的国家政权，开始向现代体制演变。

3.政治设置变革的特征及趋势

二战前后至70年代初，伊斯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效仿资本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参政方法。70年代中后期至今，各国经济开放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多党制、宪政选举制、议会和咨议性协商会议制度恢复和建立。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因素的限制，所实行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度极其有限。在建立了多党制的国家，以及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的国家，仍以不同方式和手段限制某些政党、特别是宗教政党和极端组织的活动。在实行议会制度的君主立宪国和共和制国家，君主或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可利用行政权制约议会，而不受议会的制约。在影响政治制度变革和现代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伊斯兰国家政治反对派的作用不可忽视。沙特激进主义的宗教反对派指责沙特王室是“不道德的和营私舞弊的”，“把金钱耗费在宫殿而不是清真寺上”。
 
[42]

 它特别强调西方生活方式或民主不适合本国国情。苏丹军政权不准备实行西方多党制，认为各部落代表大会制更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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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管怎么说，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教界和那些具有传统观念的人，通常是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中。

（二）法制改革

伊斯兰国家的法制改革主要是由于殖民统治和西方法律制度的渗透，于二战前就已经开始，并于战后延续下来。当然，战后政治改革更进一步促进了法制改革的扩大和深化。它同样是由当局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的，它使伊斯兰教的世袭领地受到冲击，并迫使伊斯兰教法本身在创制方面有所前进。

1.二战前的法制改革及其影响

二战前，率先进行法制改革的国家当属土耳其和埃及。从1839年至1880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及其统治集团中的革新派领导进行了称为“坦志麦特”（意为改组）的运动，在改组政府机关、军队、财政、教育和外交机构的同时，重点放在司法部门的现代体制改革上。根据1839年和1856年颁布的称为“尊贵路线”和“王室路线”（又译“御园敕令”）的两个官方文件精神，相继发布了几项受法国法律影响或直接引自法国法律的法典。如：1850年的《商法典》、1858年的《土地法》、《刑法》、1861年的《商业诉讼法》、1863年的《海商法》等。其中，《商法典》确认商业利息的合法性，《刑法》废除了全部伊斯兰教法的因定刑罚（胡杜德），只保留了对叛教者处以死刑这一传统规定。国家首次设立世俗法庭及民事、刑事诉讼混合法庭，除有关穆斯林私人身份法（结婚、离婚、财产继承及有关问题）以外的全部民事、刑事诉讼与审判脱离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庭，移至世俗法庭审理。配合司法机构的统一，政府于1869年和1876年间，又编纂发布了称为“麦加拉”的《奥斯曼民法典》（或译《奥斯曼帝国司法条例汇编》）。这是一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本依据的民法，主要采纳哈乃斐学派教法学说。它是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机构组成学术委员会起草汇编，由政府颁布，在一切法庭通用的系统的法律。在分类与编排上完全依照近代西方法律的形式。该法典不仅在土耳其本土使用，同时也适用于当时仍属于奥斯曼帝国领地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土耳其法制改革的结果，削弱了传统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地位，商法、刑法被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世俗法律所取代，伊斯兰教司法仅限于民法中的私人身份法领域。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诞生，1924年，宣布取消了哈里发制和“伊斯兰教长老”职务，伊斯兰教法庭随之被取消。《奥斯曼民法典》及一切有关的法规被废除。除法国法律外，瑞士联邦的民法、意大利的刑法、德国的商法等欧洲法律被接受和引用。土耳其国家在经历了现代改革之后，很快成为一个世俗性国家，实现了政教分离。

埃及在采纳西方法律制度方面比奥斯曼土耳其人要早一些。1805年阿里任总督后建立的“总督院”，除协助总督工作外，还有对财产继承、遗嘱及部分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权。“高级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具有最高司法机构性质，负责制定法律草案、章程及审批各法庭的判决。1831年和1832年，分别设立“司法委员会”，专门审理民事、刑事和商事案件，其判决经总督院提交高级委员会批准后即可执行。1842年成立具有现代含义的正规司法部门，称为“司法议会”。1845—1846年，建立“商人会”，相当于混合司法机构，专司埃及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商事纠纷。而且，具有司法职能的国家行政机构成员不完全由法官组成，还有商人、政治家和军人；虽然有少量教法学家参与，但并不完全依照伊斯兰教法办事，还执行部分土耳其法律或照搬法国法律。尽管伊斯兰教法仍被国家视为基本法，但却从体制上改变了伊斯兰教传统的司法形式。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们继续进行法制改革，阿巴斯一世（1849—1854年执政）组建“法律起草委员会”；1866年，伊斯玛仪帕夏（1863—1879年执政）组织“议会”，发布了埃及近代第一部选举法；1878年，设“参议院”与总督共同执政，组织“责任内阁”，总督与各大臣共同具有行政权与立法权，法律决定必须通过参议院多数成员同意才能发布实施。伊斯玛仪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埃及近代史上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他在组阁演说中提出：“要把埃及实施的管理原则与欧洲行政管理原则予以结合”，表现出立宪主义思想。在司法方面，于1855年建立商事诉讼委员会，1856年发布实施源自法国法律的奥斯曼商法典。1861年成立混合民事诉讼委员会。1864年，伊斯玛仪再度完善司法机构，成立乡镇、中心城市、初级、中级、高级五个等级的诉讼委员会，裁决一切民事、刑事、商事问题。1876年，政府先后发布《混合民法典》、《商法典》、《海洋法》、《民事、商事诉讼法》、《刑事程序法》等，这些法律由居住在亚历山大的一名法国律师起草，有意大利法官和英国法官参与制定，其法源以这些国家的法律为依据，只有关于买卖租赁合同等问题的少数条款取自伊斯兰教法。1883年，陶菲格总督（1879—1892年执政）发布《国民法庭组织法》，正式设立国民法庭，全部民事、商事、刑事问题在原则上都属于它的职权范围。新法庭的权限还包括一切埃及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与问题审理，使领事法庭与混合法庭的存在失去作用，故从1937年起，经过12年的过渡，在1949年最终取消了领事法庭与混合法庭，埃及司法制度得到统一。1948年至1950年，分别颁布新的民事、商事诉讼法和刑事犯罪调查法，以采纳法国法律为主，颇具现代立法趋向与特征。

由于埃及和土耳其在法制改革方面的率先作用及其影响，具有共同历史背景的阿拉伯国家大多陆续引进和采用欧洲法律。只不过各自带有殖民国家的特点。例如，西欧国家普遍实行的罗马法、法国民法、刑法、商法在埃及被广泛使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黎巴嫩实行法国的律法；利比亚实行意大利法；西班牙控制的摩洛哥部分地区实行西班牙法；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苏丹、亚丁和也门南部、半岛部分酋长国实行英国法。每个国家内，又并存多种司法机构。如：国民法庭，按源自外国法律的新法典进行裁决；伊斯兰教法庭，在私人身份法问题上实施教法规定；其他宗教派别法庭，按所属国的法律裁决非穆斯林信徒的私人身份法问题；领事法庭则专门审理享有特权的外国人或外国人与本国人之间的纠纷。多种法律与多方司法机构并存于阿拉伯国家，各有不同的法学观点和解释方法，造成法律概念的多样化、多语言性。在北非的司法用语为法语，其他地区多为英语，阿拉伯文化上的统一在法律领域自然瓦解。

2.战后教法改革与机构设施

伊斯兰国家在独立后，司法制度方面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司法制度国家化、官方化。除沙特和阿拉伯也门（1962年以前的栽德派伊玛目政权时期）外，全部司法工作归国家司法部门统一管理和进行，各级各类国民法庭的设立成为司法机构的主体。对于穆斯林的沙里亚法庭和非穆斯林的宗教派别法庭，其职权只限于私人身份法领域。另一措施是从司法制度方面限制外国特权，土耳其早在1914年就取消了领事法庭与混合法庭。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也于20世纪30—40年代分别取消了类似法庭。除国民法庭外，有些国家还设立有军事、行政管理（审计）等专门性法庭，有的国家仍保留部落法庭。

埃及日常司法机构分为：简易法庭（即决法庭）在全国不同地区设立，各由1名法官主持，审理较轻微的民事与刑事问题；初级法庭，设在各省会，各由3名法官审理判决有关民事、商事和私人身份法问题；上诉法庭，分布于首都开罗和几个大城市，各由3名法律顾问主持，审理初级法庭上诉的民事、刑事、商事案件；高级法庭，设在开罗，只有1所，由5名法律顾问主持，设民事、商事、私人身份法以及刑事等分支部门，审查全国各地上报的有争议的判决结果，它将错误判决驳回，令其重新审理，也可按法律亲自作出公正判决，主要任务是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属民事、刑事案件的终审法庭。此外，自1946年以来，埃及依据法国的方法，将普通司法与行政司法分开，国家设立了立法、司法咨询机构，下设行政管理法庭，行政司法法庭和最高行政法庭，分别处理有关地方机构选举或行政决定等事宜。不过司法的统一并不意味着立法的统一，1955年第462号法令第六条规定：关于私人身份法、瓦克夫（宗教基金）以及一切原属于沙里亚法庭权限之内的问题，按照已经实行的教法条例规定处理；在没有成文法规定的情况下，依据哈乃斐学派的教法按优选原则审理。对非穆斯林的私人身份法问题，根据各自所属宗教派别的法律处理。

虽然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仍保留宗教法庭，但它（沙里亚法庭）在体制上已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司法机关，已由单一卡迪（法官）法庭发展为由多名审判官组成的按地区划分的初级与高级法庭，其职能也不如过去重要，仅属于国家设立的一种辅助性民事审判机关。在立法制度方面，改变传统沙里亚法的形式，采纳欧洲资产阶级的商法、民法、刑法，其中商法、刑法领域的改革阻力不大，几乎全盘西化；而民法领域，因与穆斯林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故改革措施一般都是使沙里亚法的某些原则与欧洲法律原则相协调。

与战后民族国家的根本性教法改革相比，在实行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仍以保持传统伊斯兰教法律制度为主。不过在法制改革的大趋势下，迫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进行了适当的局部性的调整。

沙特阿拉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尚无正规法庭，司法由穆斯林法官按伊斯兰教法原则进行裁决。在贝杜因部落中，则由部落长老或学者按习惯法裁决。特别是内志地区的司法，一直由当地法官单独裁决。法官的家中、清真寺、或在路边的某一地方，都可以是法官裁判的场所。一名法官，同时又是率众礼拜的伊玛目、节日和周五聚礼的讲道员、教法问题说明官、婚约与契约合同签署证人、无主财产管理人等。总之，一切宗教事务由法官管理。由于无法庭、无律师、无专业法官，故诉讼与判决常常是口头完成，很少有书面材料。1926年，沙特人统治汉志后曾组织临时司法，1927年在汉志地区组建三级宗教法庭，开始有了统一的司法系统。这包括即决法庭（初级法庭），设1名法官，对非伤害罪、非房地产交易问题的轻微刑事与民事纠纷进行审判；一般法庭（中级法庭），设3名法官，审理重大刑事犯罪与有关结婚、离婚、遗嘱、继承、瓦克夫等问题的民事讼诉案；司法监督机构（高级法庭），相当于最高检察机关，由1名总法官及4名权威宗教学者组成，监督、管理各级法庭及法官的工作。1938年和1952年颁布的《宗教司法责任制》政令，对各级法庭的权限、职责、归属与检查监督等项事宜做了明确规定，使司法工作正规化。附属于各级法庭并协助法官工作的机构主要有法律公证处、无主财产管理处等。分别负责房地产贸易的注册登记与合同契约的签署，以及孤儿财产或无继承人财产的监护管理与支配利用。独立于正规法庭之外的新的机构设施是，自1926年以来，在吉达等重要商业港口城市设立的“商务会”，负责商事、海事纠纷的审理。这种机构的性质与一般法庭不同，其法官成分来自具有丰富经验的商务专家，由国王任命3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担任。其他港口城市的分支商会分别由地区法官、地区财政负责人及由地区行政长官挑选的专业人员组成。各分会均服从吉达总商会的决定与监督，其裁决原则是以多数成员表决通过为准，具有行政司法的特征。

在立法制度方面，沙特坚持以伊斯兰教为国家宪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司法、立法的源泉，努力实现公正与平等，保持和维护宗教价值与道德。1928年最高司法监督机构发布的决定指出：“所有法庭均应遵循罕百里派教法学说，但在出现困难或违背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可采纳其他派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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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的成文法主要有1931年发布的《审判程序法》、1936年和1952年先后发布的《诉讼法》，法官由国王挑选任命。1954年，王室发布政令，任命了国家总法官，监督检查一切司法审判工作与条律的执行。总法官职务起着司法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的作用，重大问题的裁决须经总法官批准方可执行。最高司法权通过大臣会议最终归于国王。1962年以后，设立司法部，任命了司法大臣，从而取代了总法官的地位。罕百里派教法原则仅在汉志的主要城市内实行，而游牧部落的司法以自然法则为基础，在一些商业城市，则遵循类似近代西方的一些原则。由于半岛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近来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法律，如《税收法》、《刑法》、《商法》等。

在君主制的约旦王国，沙里亚宗教法庭与非伊斯兰教的其他宗教派别法庭同属于政府司法系统的一部分，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等。同时还存在部落法庭。但终审裁决归世俗国民法庭。

3.当代伊斯兰教法及其前景

6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复兴的主要思想基础是伊斯兰教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其基本出发点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切弊端与危机，皆由于“世俗化”、“西方化”、政治腐败……所造成。只要恢复伊斯兰教法，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故其政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沙里亚法为基本宪法，以古代四大哈里发时期的政体为楷模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秩序。而恢复伊斯兰教法必须发扬“创制”精神，才能使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面对伊斯兰复兴的思想影响和压力，一些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实行伊斯兰教法。在拉巴特召开的第一次阿拉伯国家司法部长会议指出，该机构的目标是实现阿拉伯立法的统一，而遵循伊斯兰教法是达到此目标的最好途径。此次会议认为理想的阿拉伯民法应当是纯粹的伊斯兰教法，而不是仿效西方法律，也不是与西方法律相互掺合。如果只是模仿他人，也就不需要教法学研究了。一些有着传统主义观念的教法学家认为，伊斯兰教是信仰和法律，是世界性宗教，适合人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需要。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最好的立法方式，提供了一项最完整的政治制度，具有最崇高的经济原则与社会道德目标。伊斯兰教法是阿拉伯国家共同的遗产，应当从自己的民族遗产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阿拉伯人与穆斯林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宗教、思想与法律文化遗产。例如，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法律机构，正在着手制定统一的财政金融法（金融贸易法），阿拉伯各国司法部长会议所属的司法研究机构自80年代以来，着重研究伊斯兰教法如何适应现实需要，并组织了专门的学术委员会负责起草制定现行法律条款，如民法、民事诉讼法、私人身份法、商事审判以及刑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均以伊斯兰教法原则为基础，以便为各阿拉伯国家现行法律的统一提供依据。它认为，伊斯兰教法的实施，已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寻求自身发展道路、实现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自主和统一的一种尝试。

面对伊斯兰复兴与伊斯兰教法的适应性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知识界各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埃及思想界一些具有学术地位和影响的哲学教授与研究家们从理论上否定伊斯兰教法，抨击宗教潮流与宗教运动，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并不代表民族的意愿，只是外来力量利用的玩偶，是一种缺乏理性和民主思想的表现。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依靠民主进行变革的民族进步阵线，依靠阿拉伯的方式而不是伊斯兰教的方式促进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他们拒绝接受天启法律（经训明文规定的条令），认为那只适用于阿拉伯半岛的蒙昧社会，与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毫无关系，应当创造更适合于穆斯林利益的另一种法律取而代之。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不要再尊崇我们理性生活中的词典——伊斯兰哲学。如果继续使用伊斯兰哲学，将走向无理性主义和迷信”。
 
[45]

 对此，宗教界斥之为“世俗极端主义”，指出这种倾向已超出政教分离的界线，走向攻击和诽谤伊斯兰教。
 
[46]

 关于伊斯兰教法的适应性问题，宗教界与学术知识界都主张创制革新。但前者是以创制革新来完善和发展伊斯兰教法，后者则是以此来取代伊斯兰教法。宗教界的传统观点是，伊斯兰教法之所以在穆斯林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达10多个世纪之久，在阿拉伯的、非阿拉伯的、游牧民与定居民的社会当中得以存在，主要取决于各时代法学家们的努力创制，制定了教法条令推理和发挥的原则，创造了一种包容一切的科学。历史上经训曾以明确的废止前段经文的方式，以逐步立法的方式适时适事地降示。四大哈里发和过去的法学家们也曾有权对经训未作明确规定的新事物制定新法律。他们还引用古代法学家的理论，将天启法律分为不变条令（不因时间地点或法学家的创制而变化的条令，指宗教性启示）和可变条令（可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或公众利益需要而改变的条令，指社会立法性启示）。这种划分使社会立法自神启领域分离出来，有利于现代法制改革。总之，传统乌里玛阶层既不赞成宗教极端主义关于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主张，也反对学术知识界彻底否定伊斯兰教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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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伊斯兰经济

伊斯兰教是信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在经济生活中如何贯彻伊斯兰教原则，体现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特别是在当今，如何创立一种独立的伊斯兰教经济结构与生活模式，已成为近现代伊斯兰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共同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

（一）承认私有制

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个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和拥有财富。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劳动与继承。其他方式如通过馈赠、遗嘱、接受施舍、采集或拣拾获得的财产也属合法。对于非法所得，如通过抢夺、放高利贷、欺诈或行贿受贿手段得到的财产，均属对安拉的犯罪，政府应加以干涉和禁止，将财产归还本人，并对违法者施以惩罚。个人拥有的土地、商业、工厂、建筑等资产包括私人住宅、汽车等生活用具，均受到法律保护，并可按照伊斯兰教的继承法传给后代。政府对私有财产一般不加限制和干涉。当私有权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尽力协调双方的关系，达到权益平衡。由于公益需要，如修路、架桥、开渠等项设施影响到私有财产或经营时，要根据情况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但如果由于个人经营不当，有碍公益而需要取消时，则不予补偿。承认私有制，只限定在财产私有，对于封建式的土地或产权关系坚决不予承认，其资产业主与雇工奴隶共同所有。伊斯兰教反对将财富作为控制他人自由与生存的手段。

在承认私有制的基础上，伊斯兰教认为财富不均，有穷有富，是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因为人们的个人能力、健康状况、成功的机遇与条件不同，社会关系与家庭负担不同，故而会出现贫富差别。伊斯兰教允许这种差别，但反对贫富两极分化。故而通过财产继承法（《古兰经》规定的遗产分配份额4：11—12）使财富不断分散，不致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提倡通过穷人和富人共同的努力尽量缩小贫富差别。《古兰经》强调，财富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高尚的标准，真正的财富是善行、道德和敬畏。富人不可因财富而骄奢淫逸，因为奢侈往往导致恶行。应合法经营、乐善好施，使财富有益于社会。穷人要辛勤劳作，努力进取，不断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样有助于贫富之间的协调与平等，消除阶级矛盾，从而为实现社会合作与公正原则打下基础。

（二）财产最终属于安拉，个人私有只是一种社会职责

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只是对他人而言，归根结底，这种拥有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世人临终时无法将所有的财产带入另一个世界。只有安拉才是一切财富和权力的主人。安拉赐给人类的财富属于全社会，个人只不过是在代表社会进行管理和利用，在履行一种社会职责。财富应造福于社会，按照安拉制定的法律去经营，如果违背了法律，就无权再进行管理。《古兰经》对财富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有详细规定，集中体现了一种社会主张与伦理道德思想。例如，不允许囤积财富，必须投资利用，使劳动者、工人、农民、商人都获益（9：34—35）。不准将财富用于贿赂，行贿受贿都将受到安拉的惩罚（2：188）。在利用财富时不能挥霍浪费（6：141，25：67，17：26—27），不许搞垄断投机（圣训曾说，谁把粮食囤积起来40天，等待高价卖出，谁就远离安拉，不受安拉佑护）。伊斯兰教反对的垄断方式在当今伊斯兰世界很盛行，表现为大资本家对小业主的排挤与吞并。此外，为了保证财富能够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伊斯兰教还允许财产代理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精神失常患者、呆傻人、经营不断失败者，教法规定有权查封他们的财产，由规定的代理人掌管（2：282）。一般当事人的父亲、祖父或监护人有代理权，没有监护人的由政府派人管理。

由于财产最终属于安拉，故而伊斯兰教反对将财富作为欺压他人的手段。坚决禁止坐吃高利贷。认为这种行为对个人、社会与国家都祸害无穷。穆斯林经注学家曾谈到放高利贷行为的恶果。伊玛目拉齐说：“高利贷行为在经济、社会和道德方面危害匪浅。从伦理上讲，它割断了人与人之间那种亲近和善的关系，借贷一旦有了利息，人们之间的平等互助与善行就不复存在。在社会方面，高利贷使富人凌驾于穷人之上，控制了需要帮助的弱者，造成阶级间的对立与敌视，最终将毁灭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有钱人坐吃高利，不再冒险投资经营，将使贸易与经济活动停滞，使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活力丧失，难于发展进步。”
 
[1]

 近代思想家也从其他方面揭示了高利贷的丑恶与弊端。毛杜迪说：“高利贷行为的内在因素在于自私自利、心胸狭窄、铁石心肠、物欲强烈等本性和心理。它毁坏了人的精神与道德，割断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联系，使社会分化为剥削与被剥削阶级。同样，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利贷交易，也损害了双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2]

 伊斯兰国家近代以来所遭受到的殖民压迫与剥削，就经济因素而言，都与西方实行高利贷有关。西方殖民国家最初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来到伊斯兰国家，向个人或政府放债贷款，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贷款利息的不断增加，这些公司掌握了伊斯兰国家的财富，个人和政府都成了他们的债务人。西方贷款国家为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开始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例如荷兰殖民主义掠夺印尼的财富达三个世纪之久，但印尼独立之后依然负债数亿卢比。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有同样的遭遇和命运，为贷款和债务失去自由，难于发展。伊斯兰学者们还谈到了其他宗教对高利贷的态度，认为历史上犹太教与基督教本来都是禁止高利贷的，只不过这条原则被后人所篡改。旧约中曾提到：“如果你的兄弟贫穷，就替他承担，而不要贪图利息或其他好处。”（《出埃及记》22：25）但这一主张后来被篡改歪曲。在以后的章节中又写到，对非犹太人可以放高利贷，对自己的犹太兄弟则不被允许（23：19）。因此犹太人的高利贷手段和方式开始实行起来。基督教圣经中也重申：“借贷不要希求回报和利息”（《新约·路加福音》6：34—35）。但基督教从东方移至西方之后，已经改变了耶稣时代的教义。人们忙于物质生活，争战不断，从基督教义中又没能找到足以组织管理物质生活的内容，因而只把宗教看作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服从于人为法律，高利贷则成为人为法律中最突出的一项惯例。在蒙昧时期，高利贷也是阿拉伯经济的一大柱石，伊斯兰教以平静缓慢的方式逐渐禁止高利贷。在最初的章节中只是明确天课与施舍才是救助穷苦人的善行，是接近安拉的最理想方式（30：39），第二阶段指明高利贷行为的可耻，并对吃重利的犹太人提出警告（4：160—161），第三阶段只是一般的禁止（3：130），最终达到它所倡导的目标（2：275—280）。教法学家们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教诲，提出了借贷的一般原则。首先应当是无息借贷，并且要耐心等待。在归还到期时，如果债务人仍有困难，应当放弃部分或全部债款，作为对穷苦人的施舍。而借债的穷人应努力工作，争取按期偿还债务。“圣训”曾说：“谁诚心还债，安拉会助他偿还。”对有能力偿还却故意拖延者，视为不义的行为，会受到安拉的谴责。对确实无力偿还的穷困者，还可以从天课税收中代为偿付。

（三）穷人的权利

伊斯兰教认为，满足穷人基本生活的需要，是政府和富人应尽的义务。只要穷人无力谋生或谋生艰难，就必须给予帮助和救济。如《古兰经》所述：“在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51：19），“你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征收赈款，你借赈款使他们干净，并使他们纯洁”（9：103）。就是说，政府应当从富人的财产中提取一定的份额供给穷人，并要了解民情，关注、考虑和研究穷苦人的需要。教法学家解释穷人的标准概念不是指伸手要饭吃的乞丐，而是指生活收入不足以应付吃穿住行和赡养家人的正常消费。为使贫民得享自己的权利，让政府和富人履行自己的义务，伊斯兰教确立了天课与施舍制度。

天课在早期是一种自愿的施舍，被认为是宗教上的善功。它曾起到调和贫富对立、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吸引了广大贫苦群众入教。自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之后，完纳天课规定为每个穆斯林必遵的“主命”，属于富人们定期定量交纳的一种济贫税，有专人管理，全部汇集至穆罕默德，由他负责分配利用。在早年的哈里发国家，天课成为以宗教形式征收的国税。后来在伊斯兰国家中天课规定由官方正式征集，由政府宗教事务与基金部门负责分配。国家的其他税收与天课是分开的。

鉴于早期阿拉伯社会的经济状况，最初规定需要交纳天课的财产有五种：钱财（金银）、商品、牲畜、农作物、果实。
 
[3]

 其中农作物和果实交纳1/10或至少1/20，钱财和商品为1/40，牲畜最少为1/100。学者们解释这种比例的规定，是由于当时的立法者考虑到穷人最需要最注重的是粮食，因而将农产品课税定得较高。近代思想家和学者认为这五种财产已远远不适应当今的社会现实，工业生产、房地产交易、股票证券、自由职业等等获取的收入在达到一定的数额时也应交纳天课。由阿拉伯国家联盟于1952年在大马士革召开的社会学研讨会上曾有一个课题：“伊斯兰国家社会保障的途径与手段”。其中建议工业生产与房地产业的课率应为固定资本收入的5%—10%。其中工厂、饭店、飞机与轮船制造业因需要雇佣较多劳动力，定为5%，而用于租赁的房产不需多少劳力而定为10%。商品、现金及用于买卖经商或合伙经营的股份课率为流动资本的2.5%，至于用于投资开发的股票、证券或存款等应为10%。对于矿藏资产，大多数教法学家的观注点主要集中在石油开采问题上。认为当今盛产石油的伊斯兰国家如果能把石油收入的20%（相当于几百万美元）作为天课支持本国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贫困地区，那么，伊斯兰世界的贫穷问题就会解决。他们认为，贫困是阻碍伊斯兰世界文明进步的最主要原因。
 
[4]

 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等，除了职务工资以外，其他收入的10%应作为天课交纳。在埃及，类似职业者每人每年大约交纳1000埃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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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课的用途按照《古兰经》的规定，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9：60）。穆罕默德时期，天课分配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准，余下的待需要时备用。欧麦尔时期，天课常常用于资助无生活能力的弱者，或是为有能力的穷人提供本金，购买生产工具或资料，创造谋生的机会，一次性或多次支付，直至生活自立。欧麦尔还将天课用于减轻家庭负担，规定每个儿童有100底尔汗的补助金，每个家庭按照儿童的多少领取相应的份额。今日教法学家解释天课用于贫穷与需要包括多种形式，如暂时或长期的资金补助、慈善设施或服务，孤儿院、养老院、残疾人工厂等。他们倡导每个伊斯兰国家都应建立独立的天课管理机构，由各国著名的伊玛目（伊斯兰教长老或宗教领袖）组成专门的管委会，以征收个人天课税收为基金，为穷人和需要者创办医院、学校、住宅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从而保证天课收入分配合理，利用得当。

除固定的天课税收以外，在富人们的义务中，还有一种不定期不定量的税收，即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等特殊条件下，有钱人为公众利益所作的自愿捐助。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天课收入不足以应付国家和贫穷者需要的时候，由执政长官责成富人们支付的捐款。学者们解释，困难的条件包括国家与个人，当国家出现危机时，所有的富人都应赞助。个人遇到困难时，由国家或近亲邻居中有钱的人资助，捐助数量不限，根据情况和条件可多可少。教法学家称此为“必要的公益支出”。《古兰经》中表明，天课是正信，施济近亲、孤儿、贫民及一切需要也是正信（2：177）。“圣训”说：“在天课之外，仍有贫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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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天课以外的捐助是有先例的。麦地那时期，穆斯林的宗教觉悟很高，稍有动员，人们就积极募捐，不必通过立法。每次战争都有富裕的穆斯林出资装备军队，为安拉而战。部分史学家曾提到，在塔布克远征前夕，奥斯曼一次就捐献了950头骆驼，50匹马和1000底纳尔现金。每次战役之后的战利品分配也是侧重无家无业的迁士及辅士中的贫穷者。后代教法学家对此也有论述。伊本·太米叶说：“执政长官有权责成富人为穷人提供住处而不能收取房租或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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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萨里说：“如果国家缺乏军费开支，为防止外敌和内乱，伊玛目有权责成富人提供士兵的给养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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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堆比说：“当国库空虚的时候，如果伊玛目是公正的，出于保家卫国的需要，他有权责成富人为士兵提供资金，直至国库有能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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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国家在初期经济繁荣、国库充盈，故而没有依靠富人赞助和扶持军队的先例。但捐助资金用于贫穷需要者是无疑的。现代教法学家和学者在这方面更强调了道义上的责任，他们提出，在政府不了解困情，或即便了解，由于某些手续问题使救济尚未到位之时，作为有钱的个人应首先主动直接捐助。自愿捐助包括现金、住处，以及通过婚姻方式的赡养资助等均为善行。公开施舍或秘密施舍更好，并且应当施舍自己所喜爱的最好的财物。不能搞沽名钓誉，不要把脏的、次的东西分舍他人。这种不定期的捐助无固定数量，全凭需求情况及捐助者个人财产条件而定。而募捐的分配也根据受益者的家庭人口及实际需要为准。

天课与施舍制度的原则在当代经济思想中有相应的概念。如各国天课税收比率是按照升值税的原则计算，如果财产未达到一定的数额，仅够家庭生活需要的开销，则不必交纳天课。在特殊情况下的捐款也根据个人经济情况与富裕的程度实行自觉自愿。对于非穆斯林的人丁税也按升值税来确定应缴的份额，富有阶层每人每年为48底尔汗，中等阶层为24底尔汗，普通阶层为12底尔汗，且妇、老、幼免征人丁税。天课与募捐的分配利用相当于今天的社会救济金制度。穆斯林学者认为这正说明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是领先于其他社会经济体制的，它早在十几个世纪以前就已实行了当今社会所实行的制度与原则。穆斯林学者和部分非穆斯林思想家都对伊斯兰教的这种原则和制度给予肯定，认为天课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修炼，使穆斯林从现世的物质世界上升到纯净的精神世界，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崇尚慷慨互助、合作互益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由于贫富不均而引起的动乱与战争接连不断，使人们感到有必要从富人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供给穷人。有的法律专家甚至主张完全取消私有制，限制和禁止财产继承，以达到人人平等。在当今伊斯兰世界实现这种主张是不可能的，贫富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子孙继承父辈的遗产也是禁止不了的。关键问题在于，不要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这方面，伊斯兰教的经济原则与天课制度才是中正的道路。伊斯兰教改变了过去穷人向富人交租纳税的惯例，改为向富人征税，维护穷人的基本利益。因此它含有实现社会公正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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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学者马克思·威廉霍姆说：“天课税收除了宗教特性以外，还在于它是民族的自觉秩序和方式，不靠专制政权强制实行，它打破了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使整个民族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得到统一，这是伊斯兰教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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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否认，施舍、济贫、纳税本身含有道义的、经济的、社会的意义。富有者经常关怀并给予需求者一定的钱财和物品，形成一种社会性保险，有助于施予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协调与平等。在经济上缓解了由于机会不均等等因素而形成的少数人集中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的矛盾。就社会意义而言，人不以财富为目的，而以追求人类幸福和平为目的，富有者的给予可使穷困者有所收益，增加消费，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富有者的投资生产和整个社会的活力。贫富两个阶层就像一个人的两只手，共同为社会这个整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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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与信仰和礼仪结合在一起的。它的运作机制是礼仪制度（纳课）与伦理道德（施舍行善）的有机结合。于是，它成为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与行为规范。这些原则在早年为穆斯林所奉行，在当代则发展为系统的伊斯兰经济理论或学说。

二、伊斯兰经济与其他经济制度

（一）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影响

伊斯兰教诞生之后，以它自己的原则和思想同其他经济形态展开了碰撞与斗争，表现出一种新事物的生命张力。

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生活曾近乎于原始共产主义。尽管部落成员的劳动贡献有多有少，但所得财富一律归部落所有。个人盲目地服从于部落整体，是非亲疏、或战或和，全以同本部落的关系为准。伊斯兰教使阿拉伯人有了自己的个性，懂得了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使部落承担起对老幼病残和孤儿的责任，对有能力而懒惰的人责成他们必须劳动谋生。部落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宗教与信仰上的联系。兄弟对兄弟的监护、叔伯对侄儿们的监护已扩展到整个地区的居民，包括非穆斯林中的贫困者。半岛原有的奴隶制度也被限制在最低范围，只有圣战后的俘虏不皈依伊斯兰教才可沦为奴隶。但是允许他们赎身。欧麦尔曾说过：“他们原本是自由人的后代，你们怎可以再将他们为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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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伍麦叶王朝时期，凡公正的哈里发都维护贫民的权利，向富商大贾征收天课，对以不正当手段捞取财富的地方总督，平分或没收他们的财产。

伊斯兰经济对欧洲封建制的影响是在穆斯林开拓埃及、北非、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之后。穆斯林与欧洲人在这两大中心地带的联系相当广泛。十字军战争期间，欧洲人进攻巴勒斯坦，穆斯林奋起抵抗，双方之间有了直接的接触。使西方人看到了穆斯林文化的价值，影响和改变了欧洲人的经济生活。欧洲封建主参加十字军战争的目的主要是想开辟新的封建领地，但长期的战争阻碍了东方国家农业的发展，故而许多十字军将领转而建设城市，从事商贸活动。而留在欧洲本土的封建领地由于领主不在而处于动荡之中。战争之后，参战的封建主们带回了新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观念。原来封建主手下的奴隶由于加入十字军作战有功而获得自由，使留在原领地上的奴隶也有了争取自由的可能。奴隶制现象大大减弱。另一方面，欧洲封建主感到十字军败于伊斯兰帝国，原因在于各封建王国之间不协调，缺乏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国家比封建割据式的诸小王国会更加强大。这促进了以后欧洲封建制的崩溃以及中央集权式国家的建立。随着封建制的消失，西方资本主义悄然兴起，成为欧洲经济的主宰。

穆斯林学者还认为，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通过安达卢西亚、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接触了伊斯兰教文明。十字军战争之后兴起的东方学研究使部分欧洲人接受了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一些原则，例如伊斯兰教的天课与税收制度、穷人的权利与社会救济金制度、劳动经营者的权利与工会组织的作用等等。可以说，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伊斯兰教思想与欧洲具体环境相结合的结果。尽管社会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特征如公有制、计划经济、平等公正分配原则等，但它确实包含有许多伊斯兰教的因素。伊斯兰教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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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其他经济制度的区别

伊斯兰经济思想与财经原则是很独特的。与共产主义相比，它承认私有制及贫富差别，保护私有制，只要不违背公共利益，个人所有权不受侵犯。而共产主义不允许个人拥有土地、工厂、或商业买卖，它所承认的个人私有权极其有限。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虽然都承认和保护私有制。但是，伊斯兰教的私有制是有限的，财产最终属于安拉，不能囤积垄断、挥霍浪费，也不能闲置财富，应合理开发利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绝对的，一味追求财富和资本的增殖，将社会作为推销市场，有时甚至不择手段地向社会攫取财富，财团可以经济实力影响和左右当政者。它不仅是一种经济力量，也是一股政治力量。由于聚敛财富的竞争，造成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甚至导致战争；而后又借战争大发横财。阿拉伯学者艾哈迈德·艾敏说：“战争中没有人民的利益，战争是资本主义鼓动和制造的，他们从中得利，而从不关心战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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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在东方造成的巨大灾难是殖民主义，打着文明旗号的殖民统治所满足的只是宗主国资本的欲望。伊斯兰经济与西方社会主义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以同资本作斗争为基础，讲阶级斗争，而伊斯兰经济建立在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之上。

伊斯兰教主张财产逐渐分散，不得集中或垄断社会财富，从而有利于缩小阶级差别。社会主义过分地国有化，国家拥有生产资料与工具，伊斯兰经济将财富分配给个人，只在必要时才收归国有。社会主义是完全的所有制，伊斯兰所有制仅是一种社会职责。

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时候，穆斯林学者是把西方社会主义与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以区别的。认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早自工业革命以前（约16世纪）就已萌芽，它主要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制度，批判私有制及少数人拥有财富、大多数人贫困的社会现实，提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需求，而不只是为了利润，要将生产成果公正平等地分配给全社会的成员，改变少数人统治社会的现象，消灭阶级差别，禁止人压迫人，使社会成为所有劳动者的社会。像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等代表人物，曾以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的理想社会当然是一个乌托邦，但由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斗争，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自身从个人拥有和垄断走向合伙经营或股份公司式的集团经营。当生产发展股东们感到资金不足的时候，可以向民间吸收投资。这样，资本与生产的运营不再属于个人（资本家），或少数人（股东），而是包括一切投资者在内的共同行为。这种经济形态需要有政府的管理与干预，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工人不再直接属于工厂主，而是服从于新的管理方式，由专家技术人员进行管理，他们同工人劳动者属于同一工会组织，共同争取自己的权利。工人的利益有了基本保障，生活趋于稳定。伊斯兰经济思想家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因素，由国家管理、由一个大的财团拥有和掌握生产资料，由专家技术人员负责经营、聚集了一个有工会组织的劳动阶层，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有些社会主义思想家，如在英国出现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1884），提出了以和平方式从资本主义内部进行改革的方针。力图通过逐步扩大公有制的改革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权交给工人劳动阶层，不必急于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只要通过一些立法措施，会使双方都更接近。这些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与战争，必须通过武装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穆斯林学者在肯定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作用的同时，认为由于苏联历届领导人的专制独裁以及后期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误，导致苏东式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而西欧社会主义的改革则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通过民主立宪而非阶级斗争、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

（三）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态度

穆斯林学者在肯定伊斯兰经济思想与原则，并把它同世界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较的时候，表达的是一种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当代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沙勒比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未休止过，双方都力图消除对方的威胁，利用各种手段诋毁对方。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方式根据不同地区和民族分别对待。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宣传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对具有虔诚信仰和严格家庭观念的穆斯林来说，最易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在欧洲强调共产主义是专制是暴政，不讲民主，这对于崇尚自由、在政治生活中注重民主的欧洲人来说，当然不会接受。在美国，共产主义被宣传为要占有美国人的财富，为亚洲人谋利益。资本主义还利用穆斯林来打击共产主义。而苏联共产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样都敌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进行较量和斗争。共产主义以前的俄国，一直侵略邻国，在19世纪吞并了土库曼斯坦、撒马尔汗、布哈拉等伊斯兰地区和城市。当今前苏联又入侵阿富汗、杀害无辜的穆斯林。在国内实行俄罗斯化政策，将部分穆斯林移至西伯利亚等地，鼓动俄罗斯人取代穆斯林的家园。为此，苏联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是流血与仇恨的关系。西方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中间地带安插以色列国，千方百计扶植和加强这一使穆斯林战士不断流血的棘网。解决以色列侵占邻国领土问题的谈判，至今未见任何进展。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也向伊斯兰世界渗透，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因此，西方的殖民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都具有同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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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斯兰经济发展方针

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独立之后，都希望和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使民族经济真正纳入伊斯兰结构。或者说，以伊斯兰教的原则改造旧有经济，达到民族经济真正的繁荣与发展。对此，穆斯林经济学家们在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伊斯兰经济发展的观念与方针。

按照现代社会经济思想的标准，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民个人平均收入（GNP/capita）的多少以及国民消费水平的高低。在西方文明遗产中，还包括另一项非经济性指标，即国民生活方式与享受社会服务的程度，如接受教育、享受医疗保健等。总之在于个人或家庭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改善。现代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大多遵循这一西方标准，有时根据条件作部分修正。而伊斯兰发展概念，除经济方面外，侧重于人的精神文明，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当代经济学家阿布杜·哈格·舍基里阐述伊斯兰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概念为：“是生产的不断发展，伴随着公正的分配，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的运作，而是人的运作，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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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穆斯林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方式，安斯·里兹嘎从伊斯兰角度提出与西方理论不同的解释。他说：“穆斯林消费者受安拉之命的制约，要看消费是否有益。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遵照安拉之命选择自己的消费程度。教法学家认为允许的消费主要指生活必需及最大程度的改善，凡对个人和社会无益的消费是被禁止的。要考虑来世的回报，追求现世与来世两个世界的幸福与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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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生产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正与社会合作也是伊斯兰经济发展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实现公正与合作的途径是天课与施舍，国家利用富人们的课税与捐资，掌握充足的资金，在社会中进行再分配，不仅促进生产，更能增加穆斯林在两世的幸福。许多经济学家和教法学家总结伊斯兰经济发展观念的特征，一是包容性，注重和强调个人与集体（社会）、物质与精神、现世与来世方面的协调发展与进步；二是平衡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公正分配；三是现实性，依靠现行制度解决社会问题，在当今主要是天课、施舍与宗教基金制度；四是共同责任制，依靠社会各阶层的有效合作，富人以财产、穷人以劳动，共同努力发展生产，而有关生产的规划指导、基本建设、为工农业生产与社会性服务制定相应法规、创造提供有利条件的责任，主要由国家来负。这与西方发展观念中的特征是有区别的，西方过分强调和注重私有制的作用，而不注重国家的作用。伊斯兰教认为私有经济对发展固然重要，但国家应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负直接责任。西方竞争意识强烈，但个人的发明创造与奋斗成功都是为追求物质生活的需要。伊斯兰教鼓励青年人好学上进，争取成功，是从精神方面着眼，把现世的劳作与奋斗同来世的回报联系在一起，使自己的成功有益于人类与社会。伊斯兰学者们认为，从理论上讲，伊斯兰发展模式比西方发展模式要高尚和先进。但是为什么西方发展得快，而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地区却始终落后不前？他们认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受殖民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削弱等等是最主要的原因。为了将这一伊斯兰经济发展模式付诸实践，穆斯林教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的努力，已初步形成实现这一模式的指导方针。了解这些思想和理论，将有助于理解伊斯兰文明不朽的生命力。

三、伊斯兰教与现代经济问题

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为解决早期伊斯兰社会的问题提供了总的原则。今天，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过去不曾存在的新事物，如银行、股票、债券、保险业、经纪业、房地产开发与交易、证券交易等等。类似问题常使穆斯林迷茫，不知该如何对待与处理。对此，各国穆斯林学者在《古兰经》、“圣训”和前辈经注学家及后世教法创制学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解释，形成权威性意见，成为现代穆斯林思想与社会生活的指南。

（一）银行与利息

今日银行对储户给予一定的利息，对向银行贷款者收取一定的利息，并且贷款利息常常高于存款利息。人们常把这一问题与伊斯兰教严禁高利贷的原则相联系，产生一些迷惑和误解。对此，教法学家作了详细解释。指出，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作用之一是集资与投资，并不仅仅是借贷。借贷的职责属于社会银行或其他类似社会银行的机构。对“借贷”、存款、贷款三个概念应当搞清楚。在伊斯兰教中，借贷一词有施舍的含义：“谁以善债借给真主，他将以许多倍偿还他”（2：245），专指富人帮助穷人的一种方式。向为生活所迫、或有临时危难的人发放借贷，是出于帮助他们解决危机，度过难关，这样的借贷不应加利息。债务人应尽量如期如数偿还，如没有能力偿还，债权人应作为向贫困者或需求者的施舍，放弃索还。正如前述，这是伊斯兰经济思想的原则之一。但如果需求者个人向社会银行借款，银行可以向债务人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或手续费，例如埃及纳赛尔社会银行向借贷人收取3%的手续费。与社会银行相比，商业银行的对象不是穷人和需求者，大多为准备进行各项投资经营的有钱人，存款的储户不论穷富都出于自愿，故而银行与客户的关系不存在《古兰经》中所指的借贷关系，而是集资（存款）与投资（贷款）的关系。所有在银行储蓄的客户都拿取存款利息，因为他们存入银行的钱被利用来向他人或某个单位贷款，进行投资开发与建设，或用于商业贸易，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产生直接的利润。因为储户是为投资开发而存钱，相当于委托银行代为投资，并对银行确定的利息认可，这样的交易关系以及获取的利息完全合法。目前埃及一般银行或投资机构的存款利息根据经济条件经常浮动变化，大约在4%—17.5%左右。另一方面，银行向某人某单位贷款发展工商业或房地产业，并收取贷款利息也是合法的。因为利息不仅是双方认可的，而且是合理的，它通过专门的财政机构估算出项目将赢得的利润，将其中一部分作为贷款利息，或者是由银行与贷款一方达成协议确定利息数额。这样，银行通过存款进行集资，又通过贷款一方使资金得到开发利用，保证了项目的完成，赢得了更多利润。这样，对个人与国家都有益。至于贷款利息高于存款利息的部分，则是银行中介作用及相关工作的报酬。在肯定银行贷款方面，教法学家们特别赞赏和强调了各类专业银行，如埃及的工行、农行、商行、房地产投资与开发银行等，他们的重点是支持工农业生产，协助商人扩大经营、鼓励私有住宅建设，以解决住房危机等。而这些银行的贷款利息都相当低，只有3%—5%。爱资哈尔宗教学者谈到专业银行的作用时说：“政府通过农业银行鼓励合作社增加和改善生产，向农民提供资金、种子、化肥、牲畜等必需品，而只收3%的利息，这利息不是高利贷，只是银行职员的管理费用。这种借贷是《古兰经》倡导的‘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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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宗教基金部也认为这几乎等于是无息贷款。

教法学家们确认银行及其利息的合法性是有历史根据的。他们认为这种交易方式与伊斯兰教早已承认的蒙昧时期“合伙经营”（穆达拉白Mutarabah）方式是相似的。蒙昧时期古来什人中无力经商者，如老人、妇女、儿童，经常出钱雇人代为经商。一方出资、一方出力，共分利润、共担风险。当时的原则是，如果经商亏损，又并非经商者个人疏忽，那么经济损失归出资一方，代为经商者白付辛劳。如属于经商者疏忽、不负责任，应由经商者赔偿经济损失。当时这种合伙经营方式有几大特点：一是代为经商者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人，他们是否可信赖，有众人监督。二是商队头领富有经验、凭威望与实力管理商队，由于冬夏两季沙姆、也门和希贾兹之间的贸易旅行，绝大多数情况是利润丰厚、满载而归，故而出资一方与代为经营者之间的利润分配很容易进行，或对半分成、或三七分成，双方都能接受。这种合伙经营方式是一种商业合同，不存在高利贷关系，双方平等和善，没有剥削压迫，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歧视或控制，因而是传统的合法的经营方式。今天这种方式已不再适应时代，它不再与商品、商队和旅行相联系。代之而起的是同银行有关的出资、集资、投资、经营关系。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这种新的交易关系，与传统的“合伙经营”原则并不矛盾，只要投资利用合法，所得利润及提取的利息也均合法。70—80年代间，埃及伊斯兰教研究会及沙特阿拉伯国家著名学者会议都曾发布过多次会议决议和教律裁判，允许在银行存款的客户获取利息，当然也包括购买由国家或某个公司委托银行发行的一些投资债券、金融债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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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及其利息既然属于合法交易方式与合法收入，那么对于存款利息的收入也应缴纳天课。部分思想家认为其课率应与商品相同，定为2.5%。有的认为不论存款多少，应为利息收入的1/10。90年代，埃及一家报纸发表了国家穆夫提对海外穆斯林的声明，就他们在外国银行的存款问题发表意见，其中说明穆斯林在外国银行存款是教法允许的事情，获取利息也是合法的。如果不拿利息，对本民族是不利的，应当把这些收入捐助给本国贫困的穆斯林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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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也不容否认，关于高利贷与现代金融活动中的利息是否一回事，仍然存在着争议。有相当一部分伊斯兰学者认为，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称谓和利率的不同，它们都是一种未经付出劳动的、按一定比例的、超过原借贷金额之外的收入，是一种不公道、不正当的收入。根据类比原则，“经训”中禁止高利贷的规定完全可以适用于当今的金融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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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银行的兴起，最初是为摆脱自殖民时期就已渗透和盘踞于伊斯兰社会的西方高利贷银行的势力，为穆斯林提供自己的金融服务。早期的尝试发自巴基斯坦和埃及，目的是吸引和筹集穆斯林各阶层群众的闲散资金，引导和控制投资，照顾中小企业家和工商业主的利益，侧重于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例如50年代后期在西巴旁遮普乡村出现的战后第一家伊斯兰银行，由少数虔诚的穆斯林地主创办，规模很小，但其宗旨是发放无息贷款，救济贫困农户，受益者只需支付少许手续费即可获得信贷，受到当地农户欢迎。由于施主把存放资金视为一劳永逸的“善行”，缺乏投资开发，致使资金枯竭，到60年代初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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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达哥哈利亚省乡村，由艾哈迈德·纳贾尔博士创办了埃及首家无息银行。它同样面向农村客户，筹集资金。它的业务特点是，活期储蓄不付利息，定期储蓄以利润分成为基础，储蓄在一年以上者，有资格分享投资利润，并可以获得一定的无息贷款，同时储户还有权确定拟投资的地点和项目。银行另一项重要业务是收集自愿捐款，将自愿捐助的款项纳入福利事业费用开支，向有紧急需要的贫困者实行无息借贷。由于埃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伊斯兰运动不利，故而在1967年中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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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银行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在70年代。伴随着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立，各成员国之间希望实现财政上的合作，利用伊斯兰国家与民族的有限资金为贫穷的国家服务，使穆斯林民族不再受到高利贷的剥削。经过多方研究探讨，于1971年末，在埃及又诞生了一家伊斯兰教无高利贷银行——开罗纳赛尔社会银行。与早期尝试不同的是，这是一家面向城市的伊斯兰银行，由国家总统宣布成立，有埃及政府投资支持，其法规明确表明将实行无息存款与贷款业务。学者们称此为第一家现代官方伊斯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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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以发放短期无息贷款为主，帮助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下层解决生产与生活困难。贷款只限于社会开发用途，采取投资“盈亏共担”的原则。银行还兼有慈善机关的职能，在全国各地建有700多个宗教基金委员会，筹集和监督宗教基金的分配和使用，充分体现了社会银行的特色。至1979年，已在全国开设25家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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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由海湾国家石油巨商大力支持的迪拜伊斯兰银行成立，它也是个综合性的无息银行。设立储蓄与投资两种存款方式，储蓄存款不付利息，但储户持有银行信用卡，可以获得无息信贷。投资存款存入一年之后可按合同获得一定份额的投资利润。银行还组建了由国内权威教法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专门监督银行的业务活动，保证不偏离伊斯兰教的金融原则。由于它在国际伊斯兰金融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它的影响下，波斯湾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股创建伊斯兰银行的热潮。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地的伊斯兰银行与财政金融机构共有69家，其中中东国家占33%，远东国家占23%，非洲占27%，欧洲地区占14%。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衍生机构——吉达国际伊斯兰开发银行（1975年建立）、苏丹费萨尔伊斯兰银行（1977年）、埃及费萨尔伊斯兰银行（1977年）、科威特发展基金会（1977年）、伊斯兰银行国际协会（1977年）、约旦伊斯兰投资开发银行（1978年）、巴林伊斯兰银行（1979年）、开罗国际伊斯兰投资开发公司（1981年）等。与此同时，80—90年代，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商业银行体制全部伊斯兰化。

目前伊斯兰银行资金利用的形式主要有“合伙经营”（Mudarabah），与“合资经营”（Musharak）两种。所谓合资经营即银行一方以资金、技术、人力参加企业经营，盈利分红，亏损按出资比例分担。银行职能由放款变为合资经营的一方，相当于参加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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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形式一般为五年至十年的大型项目投资。对于许多中小穆斯林商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短期贷款，银行采取的办法是代购转销合同（Murabahah）与租赁合同（Ijarah）。前者为银行以客户名义购买商品，再转销给客户，索取一定的酬金。客户在合同所定的期限内通过出售预付的商品，偿还银行信贷与酬金。这样银行从事的并非有息信贷，而是正当买卖。后者是银行代客户购买设备与货物，如一套建筑，按预定的期限与租金租赁给客户使用，客户可分期支付租金，期满后可以买下设备也可由银行再转租给另外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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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合同方式与常规银行的同类实践没有区别，学者们认为它只是为了绕过利息的一种变通手段。而伊斯兰银行真正与常规银行有所区别的一项资金利用活动是“善债”（Gard Hasan），即为福利机构或慈善团体以及有特殊需要的穷困者提供无息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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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活动是全球性的，只要参与其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有利息往来的金融运作之中。因此阿拉伯学者也认为，伊斯兰银行应当改变其基本的交易方式，应当有战略性的革新。无论如何，伊斯兰银行与金融制度在穆斯林世界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它需要对传统的经训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二）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与银行的体制有所不同，资金属于股东自己，而不属于银行，经营开发也由自己管理调整，它所发行的股票价格随着公司经营的地位和状况有跌有涨。最终的利润分成及股票利息的支付都由股东们指定管理机构进行。资本是共同的，每个股东又是合作的伙伴，管委会主席则是公司的法人代表。教法学家们认为，这样的公司没有不符合伊斯兰教之处，而是体现了伊斯兰教的精神。在伊斯兰教中，公司（合伙）的含义指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协约合同，而股份公司则是资本与经营两股力量的协作，这两股力量恰相当于传统的“合伙经营”中的两大要素，因此可以说，它是对伊斯兰教合作思想的具体实践。例如像埃及开罗石油合作协会就是这样的股份集团，它每年对持有股票者支付6%的利息，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有的公司不确定利息，而是每年进行一次结算，三年至五年之内取一个平均利润，根据条件支付股票利息。因此有的学者又把它看作是现代经济思想中一种新的方式。如埃及宗教学者马哈茂德·舍勒图特说：“今天的股份公司不属于穆斯林教法学家在过去的时代所熟悉的那种‘合伙经营’方式，传统的合伙经营方式是一次性合同，出资一方与经营一方随时可以解约，或在经营结束后即可结算分成。而股份公司是长久性的，不易经常计算盈亏，确定利润，但是由于公司是全体的财产，利益与每个人相关，利润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而不存在剥削，彼此平等，也容不得投机与冒险，它的合法性虽然不应套用传统的‘合伙经营’原则，但却是符合公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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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埃及有关法律规定，股份公司的资本必须在两万埃镑以上。教法学家们认为，这样的公司以少量的基金，筹集大量的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有重要作用。

（三）保险业

1965年，埃及伊斯兰教研究会就保险问题发布了决议，认为由合作团体组建和参加的保险事业，目的在于实现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与服务，属于合作性保险，是合法的。政府实行的生活补贴制度、社会保证金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都属于教法允许的行为。由保险公司承办的各类保险，教法学家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正在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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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保险种类繁多，需要逐个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伊斯兰教各教法学派都没有关于允许保险合同的先例，故有的学者持反对意见，其理由是，未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真主的意愿，企图给未来事件保险，是侵犯真主的权利，违背真主的意愿。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官方禁止一切保险公司在国内注册登记。在外国登记的保险公司可以在国内进行保险业务，但不存在沙特阿拉伯本国的保险公司。另外，保险公司利用客户存款的长期利息进行保险，这种方式不符合教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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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学者认为，保险合同中存在虚假、蒙蔽、赌博性和碰运气的成分，签定这样的合同不是善行。不过多数学者表示对保险业没有异议，希望能在教法许可的范围内，从符合群众生活利益出发尽快作出教律上的裁判。支持者从两个方面肯定保险业的意义，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储蓄与合作的方式，在并不相识的保户中间形成一种明显的互助关系。保险公司成为各保户之间的中介人，集中管理和使用保险费用，对身遭不幸的保户，可以提供经济补偿，缓解危难。风险不可能人人都有，保费的支付永远是少数，并且总是来源于保户们的资金。因此，保险公司的利润越来越高，兴办大型工程或行业之后，利润更加丰厚。有的国家将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因为它聚集了人民的财富，其雄厚的利润必须用于人民。因此，参加保险对个人及其家属，对保险公司、社会与国家都有益。同时，它也拓宽了人们谋生的领域。在当今这种充满竞争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社会中，非常需要这种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支持者们还从教法学方面努力寻找根据。保险业是新生事物，它自早期的海上运输业保险、至工业发展时代的汽车工具等保险，发展到今天大多数国家都采纳的社会保险，以及由数个公司承办的各类人身保险。类似问题无明文规定，也无前辈教法学家的意见。那么只能遵循教法判断的总的原则。一般的原则是，只要经文没有明确禁止，就是可行的。例如，有人认为保险合同还有虚假欺骗和赌博性，根据经文的含义，赌博会损伤一方的利益，会造成自私与敌对，耽误拜功，应当禁止（5：90—91）。赌博是碰运气，只能使人失去钱财，陷入危机，而保险业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保户参保后如遇风险可以得到补偿，避免损失。这在赌博中是没有的。保险合同属双方自愿协议认可，不损害他人。特别是商业险种会实现很大的经济效益，银行、建筑、汽车运输、工厂、商店等等都投保，不仅维护了许多行业的利益，保险公司也会赢利，是一个共同维护经济利益的过程。只要公司不将所得利润收入放高利贷或其他非法经营，其利润收入也是合法的。至于社会保险，如医疗、劳动保险等，在个人交费投保的同时，由国家承担保险责任，这是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是作为执政长官应当履行的职责，不仅合法，而且是可佳的行为。

（四）证券交易与经纪人

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分为证券交易与合同交易。证券包括股票、投资债券、国库券等，由于买卖双方都在场，价格公开确定，自愿认可，因而这种交易是合法的。合同交易指有些部门，如工业企业，需要对自己的原料供应与商品销售有所保障，在交易市场进行招标投标，同自己的买方与卖方提前签约。还有一些隶属政府机构，如军队、医院、学校等，需要有自己长期的供应商，定时分批提供有关的物资，双方之间需要签订交易合同。教法学家认为这种交易没有欺骗和风险，是被允许的。在交易所内的经纪人，只要办事公正，如实介绍商品，其身份与行为就合法。这是穆罕默德时代就已流行的一种方式，“圣训”曾警告经纪人不能与人共谋，使买主陷入圈套。因此在交易所内，规定不允许经纪人参与合伙经营，要始终保持中立。经纪人的报酬可以提前确定，也可从价格中提成，或由卖方决定，均属合法。

（五）奖券与彩票

彩票一般是大量发放，价格有高有低，承办人提取管理费用后，另一部分作为利润分给彩票购买者。利润值依彩票而定，有多有少。这种方式完全靠运气。另一种彩票与赛马有关，它带有赌博性质，是不允许的。教法学家们一致反对这种行为。他们解释说，穆罕默德时期的赛马，对优胜者也有奖励，目的是鼓舞士气，弘扬骑士精神。而当今的彩票发行人是让参赌者把赌注下在马匹上，只是冒险求得利润。为了利润，有人不惜搞阴谋，它最终导致嫉恨、仇视与犯罪。而骑手所得，只是极少一部分。因此，这种彩票危害无穷，造成了社会与道德的堕落。

至于有奖募捐，由需要资助的项目单位发起，特别是一些福利事业单位，如清真寺、医院等单位，资金不足，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在政府批准和管理之下，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对这样的奖券，穆斯林应当积极参与，尽力购买，如果中奖，获取了奖金或奖品，并不违背教法，但最好是将奖金捐献给慈善事业。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慈善事业、服务社会，其活动与行为是合法的，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定。对这样的募捐形式，有的思想家认为，会误导群众追求物质利益，而不是出于内心信仰和同情心去做贡献。

（六）其他

除以上有关现代经济思想与结构中的新事物以外，对穆斯林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各国宗教学者与教法学家也经常发布教律裁判，解释和表明伊斯兰教的立场和态度。例如，有人提出现代旅游业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是否有伊斯兰教的旅游方式？并且能推行至非穆斯林？能否因违背伊斯兰教而拆除旅游设施？对这类问题，教法学家解释说，旅游是否有益合法，关键在于国家的管理，不在旅游本身。旅游是人类的合法需求，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与胸怀，了解和体会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感受人与自然之间密切的联系。旅游是否符合伊斯兰教，要看旅游的目的。作为旅游者不论属于哪个国籍或宗教，作为管理旅游事业的国家和政府，目的是为了让人们通过观赏自然和人文景观，增加知识，发展经济。如果只是为了纵情消遣、搞违法乱纪扰乱社会治安的娱乐活动，那是违背伊斯兰教的。所以不存在伊斯兰教的旅游方式，更不能讲要推行至非穆斯林。如果旅游当中有违禁之处，应追究管理部门的责任，而不应以任何理由破坏旅游设施。凡破坏行为都是犯罪，不仅教法上禁止，还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对于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经济犯罪现象如贪污和侵吞公款、以权谋私、行贿受贿、逃税等行为，教法学家们认为类似罪行虽然不属于《古兰经》规定的如杀人抢劫等固定型（大罪法）刑罚范围，但却属于酌定型（小罪法）刑罚范围，由执政长官或法官根据情况依法判处。如对侵吞公款者处以死刑，对逃税者施以罚款等。对以权谋私者的处罚是有历史先例的，欧麦尔时期，就曾将有些行政总督的非法所得的财产没收查封。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只是手段，从根本上应解决社会公正分配问题，保证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缩小贫富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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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伊斯兰社会

一、伊斯兰伦理道德

伊斯兰教的道德是一种宗教道德，其伦理观始终以宗教信仰为前提、核心和目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思想品德的修养，都应服从于信仰。

（一）神学争论中的道德

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趋向还够不上是一种体系，而是生存环境需要、气候条件影响与民族气质性格的结果。多变的生活，磨砺和铸成了阿拉伯民族特有的个性。他们介乎于粗暴与温和之间，既无拘无束，又有所节制；既好怒，又能容忍；既恪守信约，又背信弃义。由于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为了有利生存，慷慨待客、热情助人便成为牧民称道的美德；而部落恩怨、血亲复仇、侵袭劫掠的生活习性，由此养成的骁勇善战、勇敢豪侠的气概又常常被人称颂，成为高尚道德的基础。伊斯兰教对这些惯例作了根本性的改革，强调道德应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规定了善恶、是非、好坏、禁止的、可行的、可赞的美德，可憎的恶行等等，禁止当时流行的喝酒、复仇、活埋女婴等恶习，大力提倡宽恕、温和、正直、善良，号召信徒以理性和善意为人处事。这一新的道德规范的基石是《古兰经》和圣训，道德的目的是通过现世生活中勤奋的劳作，获取真主的喜悦，以敬畏和善行换取后世的幸福。

关于道德的基础和道德的标准问题，在神学论争中同伊斯兰教的真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对真主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早期，穆斯林坚信，只要树立真主独一、真主全能的信仰，人类的善恶行为自不待说，因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都归结为真主的创造，人类的一切行为，也皆由真主的意志所前定。然而现实中无限的问题和罪恶，使人们心中涌起疑问。特别是穆罕默德以后，围绕哈里发问题而产生的派别斗争与社会动乱、阴谋、不义等无数的丑行究竟与真主是什么关系？如果人的行为全部是真主的意志，那么人类的罪恶难道是真主的责任吗？那将如何理解真主大仁大慈及其正义性？人还有没有思维的自由？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吗？宿命论派坚持一切均为真主前定。反宿命论派坚持善恶取决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人应对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哈瓦利吉派主张信仰与行为应当相一致，人因正行而信仰加深，因作恶而信仰减少。自称信仰真主，但行为不端，也不算是信徒。穆尔吉亚派认为信仰是独立的，无论犯什么罪，如果不失去对真主及先知的信仰，仍可继续做个穆斯林。至于罪过，应留待世界末日由真主予以审判定夺。穆尔太齐赖派把道德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强调真主的正义性，认为真主在世界末日对人的审判和赏罚必然是公正的。因为真主在造化万物之后，赐予人以理性，人类凭藉理性可以辨别是非、善恶、美丑，按自己的意愿办事，当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基于这种主张，穆尔太齐赖派认为犯大罪者除忏悔之外，不会得到真主的宽恕。为使人趋善避恶，在来世有奖无罚，应当令善止恶。穆斯林在有条件和可能的情况下，应以口、笔、手以至于用剑来履行这一义务。将宿命论派与理性主义相协调的是艾什尔里派。既坚持前定说，又反对人在行为上毫无自由的观点。人有行为的自由意志，又受真主创造行为的约束；人的行为自由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赖于真主的创造行为，真主的创造和真主的前定才是绝对的。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而事件发生的结果完全受真主的决定，真主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比如人打碎玻璃杯，这种破坏行为表明人有行为的自由意志，但玻璃杯本身的破裂则受真主的决定。又如杀人致死，杀人是行为，被害者之死则是真主的前定。为此，艾什尔里派认为只有教法才是道德的基础，经文规定才是善恶的标准，人的理性要服从于教法。这种真主绝对前定与人的相对自由被确立为正统派（逊尼派）的官方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信仰的进一步完善，是由著名教义学家安萨里完成的。他使正统信仰掺入了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内容。提出需要通过信仰和心灵、知识与理性认识真主。一切认识和知识都从认识自己开始，认识自己如何被造？为什么被造？内心是善还是恶？信仰是心，理性是知识，只凭知识不可能认识真主，必须以心、感性、体验、行为、感情和意志来净化灵魂，达到认识真主的目的。在认识真主方面，苏非派有更独特的方式。首先是爱真主，将此作为纯精神的神圣之爱，爱真主者如能排除一切俗世邪念，忘却自我，也就达到了永恒的生命。爱是与真主和谐，人主相通。这种神爱论很快被融合于正统教义之中。苏非派还主张神光论，真主是至上之光、绝对之光，宇宙由不同程度的光与暗构成。每个人于先天受神光照射程度不同，所以并非人人可以认识和接近真主，只有坚持功修才能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另一种认识真主的途径是神智论，神智源自真主，是关于真主的神秘的、直接的知识，是认识的最高的、惟一可靠的源泉。人本于先天就已获得了这种被赐予的知识，由于后天俗世物欲的纷扰，才使这种先天的知识又被隐匿起来。只有抛弃一切俗世的诱惑和杂念，专注于对真主的爱和沉思，才能使隐匿的知识再次被揭示出来。
 
[1]

 神智需要与神秘的爱结合，靠理解和悟性，以真诚的、绝对的爱去获得知识。爱真主才能被真主所接受，求知者才能真正获得知识。关于人主合一论，苏非派以《古兰经》关于人必定返回真主的经文为依据（7：29，35：18，2：46），通过灵魂的自我净化，也就是各种不同的功修途径和手段，如不停的跪拜、摇头赞念真主，和着音乐唱诗跳舞、激烈旋转等，达到入神状态，使自我消融于对真主的信仰中。这种主张与功修的意义在于净化信仰，以苦行方式反俗世的邪恶。苏非主义对现世问题显然取消极态度，但它的神学思想的启迪是高尚的。它说明人应当始终保持一个清静的、超脱的、高尚的思想境界，在成功与失败、曲折坎坷的生活历程中，能够始终保有坚毅的心胸和远大目标，朝着真理不懈地追求和努力。认识真主的目的就在于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才能达到个人与社会道德的完善。

在伊斯兰教这里，宗教信仰同宗教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宗教教理的说教简直就是宗教伦理的说教，而宗教功修也大半从宗教伦理入门达到更高尚的更空灵的宗教信仰境界。

（二）道德完善之路

穆斯林学者认为，人类达到道德完善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众先知的模范作用，特别是穆罕默德生前的言行；二是通过科学方式探讨一条人类生活的理想之路，探讨关系到人类生活幸福与否的行为方式，也就是伦理学。伊斯兰教伦理学始于教历3世纪（约公元9世纪）中叶，早期伦理学著作大多出于著名伊玛目之手。内容是对有关道德论述的经训条文进行分门别类，由圣训传述家勘正。留传至今的有穆罕默德·本·叶尔孤布·卡里尼（教历328年卒）所著《卡非》（意为大全）。作者被视为十叶派小隐遁时期的学者及伊玛目，这部巨作历时20年，文体优美，列举了十叶派圣训关于道德的论述，成为最丰富杰出的伦理学研究史料之一。后期的伦理学著作更加详尽具体，包罗万象，如穆罕默德·巴基尔·麦吉里西（卒于教历111年）所著《光之海》、《理性之鉴》，哈吉·努里（卒于教历1320年）的《十叶派之路》，布鲁吉尔迪（卒于教历1292年）的《十叶派圣训大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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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把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编纂的学者是伊本·米斯凯韦（教历421年卒）。他的伦理学名著《道德培养与心灵纯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道德问题，把希腊的哲学思想同伊斯兰教的原则结合为一体。他提出，道德是理性认识的产物，要改善道德，首先要认识心灵，认识心灵与肉体、心灵与美德的关系。心灵与肉体是理性与感觉的关系，感觉只感知那些直接接触的东西，是动物的功能；而心灵或理性是人特有的，它可以加深感觉到的知识，还能纠正感性认识上的许多错误。心灵的力量分为“理解力”，其支配的器官是头脑和智力；“触发力”，表示力量和勇敢，支配器官是心脏；“抑制力”，支配器官是肝脏。心灵的每种力量都会产生相应的美德，理解力产生智慧，触发力产生勇敢，抑制力产生坚忍节制，在这三种美德都具备的情况下会产生第四种美德——公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观点的再现。柏拉图认为心灵来自最高理念，心灵的美德和幸福是通过理性而达到的。心灵是道德的源泉，最大的美德是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它是心灵的力量，是由理性安排的。但是智慧是四大美德之首，它是其他美德的标准。在麦斯凯韦的伦理思想中，也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崇尚理性和知识，但他与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来源于知识的观点不同，认为美德不仅来源于知识（认识），还来源于意志，因为懂得真理的人也有可能干坏事。所以，人生的第一目标是幸福，幸福存在于人的特性之中，而人的特性就是理性，人的幸福就是过理性的生活。人应当得到好处或福利，但为了一种崇高的目的也可以丢弃它。这就需要锤炼自己的意志，以理性的指导和意志的约束培养美德。在理性的指导之下，采取符合心灵与肉体需要、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即每种美德只存在于两种极端之中，如勇敢是怯弱与鲁莽间的美德，智慧位于愚蠢与狡诈之间，节制位于贪婪与禁欲之间，慷慨位于吝啬与挥霍之间，等等。这一切需要人们凭自己的意志恰如其分地进行选择。基于这一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国家的任务就是培养臣民具有美德，使人民幸福。值得指出的是，麦斯凯韦不是照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而是将其糅入以伊斯兰教法为指导的伊斯兰伦理观之中。他认为，道德是理性认识的产物，或是认识与本性共同的东西。要改善道德，先要认识心灵，理解了人生的目的，就会避开现实的诱惑，对欲望有所节制。他认为中庸是人的美德，美德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上的，以知识而具有美德；一是实践上的，以行为正直和善行而具有美德。倘若具备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美德，也就得到了幸福。这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法，人们凭借对真主的信仰，对真理的追求和仿效，劝善戒恶，顺从真主，就可获得今世后世的幸福。这也证明了人们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指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人进行伦理教育与指导。麦斯凯韦的贡献在于创造了一种调和性哲学，集阿拉伯传统、伊斯兰精神与希腊式纲领程序为一体的伊斯兰伦理学。

在社会学方面，穆斯林也受到了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曾把国家和社会分为三个阶层，制造财富的劳动阶级、保卫安全和抵抗侵略的防御军、执行法律和处理政务的统治者。三个阶层的形成通过教育考核来划分，各负其责，各有各的美德。其中，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军士的美德是勇敢，劳动阶层的美德是节制，三种美德结合必能实现社会的公正。除道德规范以外，柏拉图还为理想国制定了有关的法律，财产归劳动者所有，军人和相当于哲学家的统治阶层不拥有财产，实行共产制。国家注重卫生与健康，优生优育，限制人口的增长，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安定。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950年卒）在他的精干短论《优越城居民意见书》中也设计了“理想的城邦”，强调通过个人与团体间正确良好的合作而达到个人幸福和集体利益。个人努力自觉地工作，领导者永葆智慧、贤明，坚持实施伊斯兰教法，这样就能防止社会的腐败和堕落，达到安定和繁荣。而非理想城邦的居民，分别处于不懂得真理与幸福的蒙昧状态，或是背离真理而放荡妄为。优越城居民生活协调安定，而非优越城居民则互相敌视。即使在后世，二者的灵魂也有幸福与不幸之别。将法拉比社会学思想加以实践的是精诚兄弟会。一批有道德修养和知识的青年聚集为一个精神的团体，旨在从社会的罪恶中得到解脱，锤炼心灵，渴望和追求末日的幸福。其哲学主张是依靠理性和科学纯洁教法，认为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法相结合就可达到完善，把分散的心灵和智慧集合为一体就能战胜一切。在他们理想的团体中，居民以敬畏真主为基础，相互信任与爱护，具有高尚美好的品行，又掌握自然发展的规律，从而以自身的完善形成一个优越、理想的精神文明社会。精诚兄弟会的活动在当时并未实现什么具体的目标，但它却丰富了阿拉伯社会学思想，该会的论文集留传至今，成为研究阿拉伯社会学与伦理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哲学、理性和知识与宗教相协调，正是伊斯兰伦理学的独特之处。当今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学者在政治伊斯兰的喧嚣中一再呼吁和提倡社会伊斯兰，其意义就在于力图通过宗教对社会伦理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人类再度描绘一个理想的社会，让人类朝着善美的目标努力迈进。

（三）信主独一与劝善戒恶

作为世界三大一神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提倡一神论，信奉独一的真主。对真主与世界、真主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如何认识真主、接近真主，有一套基本理论和见解。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早年在希拉山洞斋戒祈祷、隐居静修的时候，就在想象天地万物、宇宙形成的原因，断定地球和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一切生命都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和法则：人们的善恶行为必将有相应的回报。最终，他以天启形式宣布了“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一神信仰和教义。《古兰经》反复强调的主旨是真主独一，以物配主是不可饶恕的大罪，偶像崇拜者必定被罚入火狱（4：48），顺从真主且虔敬行善者必进天国（2：195，51：15—19）。确立一神，严禁偶像崇拜，固然是穆罕默德宗教革命与实现统一的需要与反映，但从哲学与宗教的角度看，这种严格的一神教义与两世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引导信徒行善戒恶。《古兰经》在提到信仰者时，很少使用“穆斯林”、“信士”这类词汇，多称作“信道而且行善的人”、“归信真主而且行善者”。行善与否直接与人们能否获得两世的幸福有关，也关系到人们能否得到真主的喜爱（2：195，5：56，2：184，17：7）。信主独一是寻求和趋向于真理，行善戒恶是通向真理之道，也是最终的目标。行为与信仰的结合、道德与宗教的结合，就是伊斯兰教伦理思想的实质。穆罕默德的圣训曾经高度概括了宗教的含义，他说：“宗教就是良好的道德”，“信仰最完善的人，就是道德最好的人”，“我被派遣就是为了完善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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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中有大量的经文证明道德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有道德的民族才会延续发展，失去道德的民族将会灭亡。因此，伊斯兰教强调道德的社会意义，认为在现世生活中，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懂得自己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相互尊重，不敌视他人，也不侵犯他人权利，相互同情、甘苦共济，那么，每个人都会从自己个人的幸福中看到整个社会的幸福，将创造和实现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生活。相反，如果没有道德生活规范，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自由行事，不顾他人的利益，那将是天大的不幸，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正如圣训所说：“人类的幸福在于良好的道德，人类的不幸在于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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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道德有助于心灵的修炼与灵魂的完善。十叶派圣训同样强调了道德的精神意义。阿里曾教导他的儿子说：“真主使良好的道德成为他与他的众仆之间联系的纽带，难道你们中的每个人不坚持与真主相联的道德吗？”十叶派信奉的伊玛目之一萨迪克也说过：“良好的道德是现世之优美与典雅，是来世之纯真与廉洁，依靠良好的道德才能完善宗教，才能接近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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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精神与灵魂高于物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道德与善行则是人类人道（人性）之本质。如果不讲道德，就失去了人的本质，与动物无别。故而伊斯兰教强调人的精神要高尚，时刻想到自己是人，而不是动物。道德是人的价值所在，它使人的灵魂高尚，使人趋向于完美，它可以加强人的人性。正是人性支配着人的行为，使人能够对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对善与恶有所选择。各天启宗教以及众先知的使命就是引导人类走上道德之路，进行心灵斗争与心灵修炼，从内心深处加强人道（人性）的价值观。

道德本身是调整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手段，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把它上升到调整人与神之间关系准则的规范，追求一种道德境界和理想的人格。它不像世俗道德那样只满足于舆论的约束力，而是以信仰真主、相信末日审判为依托，使信徒在敬畏真主中达到更高程度的道德自觉。良好的道德不一定都来自信仰，但是信仰的确为道德的培养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使强烈的宗教意识与宗教情感成为信徒追求善行与美德的内在动力。正是在此基础上，伊斯兰教强调了宗教的含义、道德的社会意义与精神的价值，从而把信主独一、行善戒恶、劝善戒恶作为整个道德规范的中心。

二、《古兰经》中的道德行为规范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它的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除必要的宗教礼仪外，涉及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伦理道德观念积淀着人道的因素，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劝导人类向善，提倡人应该具备的美德。通过说明邪恶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使人有所警惕，不被诱惑。而行为规范，带有法的性质，阐明穆斯林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令与禁以及违禁时的惩罚规定。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对阿拉伯民族文化与精神气质的塑造，对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有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穆斯林学者们解释，行善并不仅仅是“施恩于人”，善行应包括各种善的和能够提高人类价值、矫正人们性灵的一切行为。一个穆斯林，应当努力按照《古兰经》提倡的各种美德去行动。首先，应当守正自洁。守正就是遵循正道，有守正的愿望，向善的思想才会强烈，才能摆脱罪恶。守正是人类道德发展的要求。对于自身的缺点和恶习，要勇于克服，应当悔过自新、自洁其身，不断提高素养，使自己处于美好高尚的境地，保持人所特有的尊严（5：39，7：35，87：14，35：18）。这样做，才会有今后两世完美的归宿（41：30—32，46：13）。在自正其身的基础上，应当行善，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地多做善事，不做恶事。这是一个虔敬者应有的德性，是忠诚于真主的表现（4：125，31：22，6：160）。善行也是必尽的道德义务，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41：46，39：10，7：96，30：41，7：94）。善行的表现是，在夜间立行拜功，为主道而奋斗（8：60，29：69），是孝敬父母、善待近亲、和睦邻里、怜恤孤儿、救济贫民、款待旅客、宽待奴仆（51：15—19，57：7，64：16，17：23—24，4：36）。善行需要行善者做出牺牲，同自我作斗争，只要坚忍，持之以恒，具有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真主必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11：115，59：9）。应当以自己的善行对待他人的恶意（41：34），以明智宽恕的态度忍受他人的无端伤害（64：14），消除人们之间的分歧，代之以和睦。即便是对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也不要过分，达到制止恶人迷误的目的之后，容忍便是更好的（16：126）。《古兰经》还要求人们诚实，这是社会稳定团结的重要因素，是人的基本美德之一。诚实就是敬畏真主，说真话（33：70），言而有信、守约承诺、富责任感（23：8，16：91，3：75，19：54）。要求人们公正。维护公道，秉公判决，不殉私情，不趋炎附势（4：135，5：8）。实现公正，是众先知的使命，是伊斯兰教的社会理想目标之一。在个人行善的基础上，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合作。《古兰经》主张的合作，是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为有利于社会和民族进步、造福于自身和他人的正义事业而合作，禁止与违背真主、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人相互勾结（5：2）。在相互合作时，要近贤远恶，善于选择良师益友，在相互劝导、相互勉励之中共同走向真理。不要为了某些暂时和局部利益同那些心地不正、恣意忘为的人结交（18：28，53：29，58：22）。《古兰经》还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讲究礼节，相互尊重，相互问候（4：86），要用文明语言，礼貌待人（14：24—26），要坦诚相见，宽怀大度，不要相互猜疑，通过信任理解，保持群体的和睦共处（49：12）。

《古兰经》所反对的恶行有，顺从私欲，为了个人利益与目的，损人利己，搞阴谋诡计，这将扰乱和损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23：71），傲慢自大（7：146，17：37）、妄言无知、说谎言（40：28，39：3，16：117）、作伪证（25：72）、诬蔑无辜（49：6）、爽约（8：27）、进谗言、搬弄是非（68：10—13）、讥讽嘲笑（49：11）、恶意猜测、背后非议（49：12）、嫉妒（4：32）。这类行为不仅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贻害他人，同时更显现出自身道德修养的卑劣。这种对人对己、对社会有害无益的行为，应当禁止。在所有的恶行中，应当给予刑罚处置的是，饮酒无度、狂嫖滥赌，《古兰经》视此为恶魔的行为，因为它会阻碍人们记念真主和履行拜功（5：90—91）。对淫乱、私通这种丑恶下流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罚（17：32，24：2），处以鞭罚和石击刑。依靠刑罚的威力保障道德的原则。

《古兰经》中的行为规范，虽然也包含有宗教伦理说教或训令，但其涉及内容广泛，规定详尽具体。没有阐述一般法律关系的抽象原则，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裁判规则。除宗教义务和礼仪外，严格意义上的法令内容，集中于社会成员之间及外部的民事和政治关系上，强调全部社会行为都要遵循真主的“定制”和“法度”。道德与教法在其中被融为一体。

在经济行为方面，《古兰经》提倡的是合法经商、平等交易、买卖公平。谴责称量不公（6：152，7：85，83：2—3，17：35，55：9），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禁止以不合法手段谋取钱财（2：188）。特别反对在买卖活动中赚取高额利润，同时也反对在借贷活动中的高利盘剥。认为只有不信道的人才会吃重利，这等于非法侵吞他人财产，必下火狱（2：275）。真正敬畏真主的人，不会吃重利；在需要时，还会把债务当作施舍给予贫困者。经文中大量论述都是鼓励施舍，认为施舍是真主喜爱的善事。文中有关战利品分配、天课制度、遗产继承的具体规定，都体现出着重维护和保证穷人与孤儿利益的倾向（6：152，4：6，4：2）。《古兰经》对遗产继承和债务处理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指出遗产继承必须遵从真主的法度（4：32—33），有财产的人在临终前要立下遗嘱（2：180），遗嘱必须有人作证，保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5：106—107），遗嘱一般不容篡改（2：181），对不公正或违背教法的遗嘱可以修改（2：182）。遗产继承与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清偿债务（4：11—12）、男女都有继承权（4：7）、遗产中有济贫的份额（4：8）、照顾弱幼的子女（4：9）、男子继承份额是女子的两倍（4：11）。遗产的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前配子女、配偶父母、胞姐妹、同父异母姐妹、同母异父姐妹、其他如盟友或贫穷的监护人也可以继承。对于人们之间的借贷活动，经文规定必须要写契约（2：282），要有公证人作证。在无条件书写契约时，应有借贷抵押（2：283）。类似规定，虽属教法范畴，但也是为了维护商业道德，保证经济行为的合法与公正。

《古兰经》对信徒政治行为准则的规范，是一切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强调信仰真主、坚持伊斯兰教、为主道而奋斗（4：48，49：15，3：127）。不要舍弃正道而与异教徒为友（3：28），但可帮助那些对伊斯兰教没有敌意、不排斥穆斯林的异教徒（60：8）。在宣传宗教方面要以理服人（2：170，74：43—47，86：17）。对不信道者（3：91，2：161）、伪信者（4：143，33：60—61）、信教后又背叛正教者（22：38，2：217，3：90，4：137）、自己不信还阻止别人信道的人（4：167），经文都严厉谴责，认定他们不会有好的结局。经文还提倡平等自由，反对以强凌弱，鼓励信士释放奴隶（90：11—13，4：92），不能把已经归顺的战俘变为奴隶，对于坚定信仰真主的奴隶，要使他们变为自由民。奴隶不应作为财产被继承。

关于婚姻家庭秩序，经文的规定也很细致。指出结婚是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男女婚姻自由，反对强迫和买卖婚姻，不赞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婚配。结婚必须缔结婚约，男子必须付聘仪（4：4），血亲、近亲、姻亲不能结婚（4：22—23），行为淫荡者不能结婚，有夫之妇不能结婚。对于离婚，提倡和解、劝解（4：19，4：35），非离不可时必须通过相应的步骤（2：226—241，65：1—7），对离婚后妻子的住处、婴儿的哺乳等等都有详细规定。在家庭关系方面，《古兰经》体现的是夫权为主的原则（2：223，4：34），家庭的主要责任委给男子，他应善待妻子和家庭成员，但妻子也应服从于丈夫，特别要忠于丈夫（24：2，4：15）。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经文要求孝敬父母（31：14，46：15），父母也要爱护子女，不许遗弃子女（6：151），即使为生活所迫，活埋或溺死女婴也是罪恶的行为（16：58—59，53：21）。这些规定构成了《古兰经》家庭伦理观念的总的原则。

《古兰经》有关禁止犯罪作恶的规定，多侧重于后世的惩罚，适用于叛教、渎神、不信真主和终生作恶者。后世惩罚的主要方式是火狱的警告，经文中有200多处描绘火狱的情景。现世的刑罪主要适用于危害社会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及财产等犯罪行为。如杀人罪，尤其是杀害信士，处死刑。在被害家属宽恕的情况下，可以“赎罪金”抵罪（2：178）。伤害罪，采用“同态复仇”原则（5：45），或交纳“赎罪金”。强盗罪，处死刑，或割去手脚（5：33）。偷盗罪，初犯断右手，再犯断左足（5：38）。通奸罪，未婚通奸，各责100鞭（24：2），已婚通奸，处乱石击死。其他酗酒、赌博、诬告、伪证等罪，分别处以鞭笞、罚款或训戒等。这种最初的传统的伊斯兰教刑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变化和外来文明的影响，逐渐得到调整与改革，大部分已被取缔，代之以现代刑法。

三、伊斯兰社会观

（一）《古兰经》对物质文明的态度

《古兰经》中描绘了古代一些曾经建立了高度物质文明的民族，如阿德族（26：123—140，41：15—16，11：59）、塞莫德族（26：142—152，16：52—53）、鲁德族（11：82—83）、赛伯邑族（34：15—17）等。指出这些民族不信真主、违背使者，只为现世而劳作，忘记了来世，只知享用真主的恩惠，却不知谢恩于主（16：112），虽然垦植建设，但却破坏了人的价值和精神，随心所欲、骄奢淫逸、顺从暴虐、趋炎附势、以强凌弱、多行不义、不知悔改，所以最终仍然逃脱不了真主的惩罚（89：6—14，44：25—29）。类似章节提醒后人，无论物质文明如何发达，信仰与行为的败坏必会受到真主的惩罚（6：6，30：9，40：82—85）。

当代伊斯兰教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状况正如历史上那些被真主惩罚过的民族，在信仰、行为、思想、道德方面都偏离了真主，如不改邪归正，真主的惩罚迟早会降临。今日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最不利的影响是道德的堕落。道德规范——这一各天启宗教及其使者都坚持的目标和任务被彻底打碎。这种恶果植根于西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第一的土壤之中，它不会产生高尚的道德，最终将动摇整个社会基础。《位于岔路口的伊斯兰教》一书的作者穆罕默德·艾赛德说：“西方社会生活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新的道德观念的产生。与社会物质繁荣有直接联系的一些行为和概念，如技能、民族主义情感等，受到推崇和赞扬，其价值被视为合理。而一些纯道德方面的价值观念，如爱心、同情心则迅速崩溃，因为它不能给社会带来显见的物质利益”。
 
[6]

 “道德、贞节与操守已成过去的传说。它仅仅是一种对民族物质繁荣没有直接影响的道德观念，宗教所推崇的美德逐渐让位于西方提倡的个人自由。自持、节制及对性欲的控制已变得不那么重要”。
 
[7]

 哈佛大学学者理查德·洛劳吉斯顿在《迷茫世界的教育》一书中说：“如果寻找一些恰当的词汇来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话，会有许多名词：如科技时代、社会革命时代、无道德标准时代，每个名称都不可能完全揭示和阐明时代的本质，只有‘无道德标准时代’这一概念比较贴近当今的现实。”
 
[8]

 “21世纪的行为将摧毁过去一切传统观念稳固的根基，在这一冲击面前，宗教信仰下降，崇高的生活目标已然消失，情况越来越糟。”
 
[9]

 学者们认为，西方道德堕落的主要表现是青年人失去崇高的理想和目标，把纵情享乐作为生活的原则。这种生活方式无视宗教与教育，毫不顾及家庭联系与社会责任，在绝望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婚前性行为、婚外恋情成为司空见惯之事，甚至于群婚现象也在发展，性病发病率超出了人口增长率，非婚生儿童比例也在上升，同性恋行为更加荒谬怪诞，爱滋病的蔓延令人震惊。酗酒、吸毒、黄色书刊与杂志，时刻腐蚀着青年一代。整个西方社会都在走向腐败。这成为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抵制西方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断引发出两大文明之间的对峙、矛盾与斗争。道德的堕落也影响到人的感情，纯朴的感情被物质所浸染，被极端个人主义所取代。家庭联系被割断，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亲友之间失去了友爱、怜悯与同情，利益交换与相互满足欲望，成为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正如一位西方政治家所说，我们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长久的敌人，我们拥有的是长久的利益。这已成为西方政治与全部生活的准则。

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雷尼·杜布在《人类之人道》一书中揭示了人类生活与心理中深层面的危机因素，并涉及新的悲观主义。他说，古典时代是信仰的、明智的、浪漫的时代，人类应追求和向往那样的生活。现今时代是原子时代、太空时代、科技时代，同时又是焦虑的时代。物质生活的提高没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生活的意义。在许多发达国家，存在着诸多问题，种族歧视与斗争、城市文明弊端、人情冷漠、缺乏公正、原子战威胁感等。现代焦虑的根源存在于社会每个成员的心里。宗教情感与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已不存在，世俗宗教两界人士都在惊呼上帝已经死去！人类像无锚的船，难以停泊。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都认为，心理危机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力量之间的疏远和关系混乱。现代人如同动物园里的动物，虽然丰衣足食，却失去了动物原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与特性。人类自己越来越不了解自己。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它的两个轮子（物质与精神）同步前进的结果。否则，这个社会将产生病态的畸形。伊斯兰文明观察到这种弊端，但它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出路在于伊斯兰教。

（二）人类的出路在宗教吗

对当今世界的迷误，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们都在探寻，出路在哪里？如何使人类从现代物质文明的弊病中走出来？琼斯·克莱尔在《愚昧的人》一书中提出应当加强人类学研究，重新塑造人类，使人类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现代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图布认为，仅加强人类学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寻找一个能了解内心精神活动的途径，认清作为一个人，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区分合法与非法，要有一个规范。工业的物质文明摧毁和扼制了所有美的情感和艺术的、宗教的、精神的活动，因此应当提倡一种具有精神信仰地位的生活，那就是宗教。宗教是精神的活动，是道德的修炼，是与幽玄世界的联系。毛杜迪在《我们与西方文明》一书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劳得·洛森的观点。洛森于本世纪30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毕业生典礼的演说中谈到，科学使人增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但另一方面却削弱了传统宗教对几代人的影响。当今存在的一切腐败堕落现象，有一半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所致。科学的发展与宗教的削弱，常使人重视科学的威力与作用，而忽视道德，以致在有些时候，使科学不但不能造福于人类，反而在毁灭人类。要消除文明带来的弊病，出路在于宗教。但是，现代人注重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即便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要求宗教阐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宗教要保持它的地位和影响，应当首先解决人们心中的疑惑，从精神上回答所有现今存在的问题。毛杜迪评论说，这不仅是洛森一个人的感觉，而是欧美及西方所有发达国家的人们共同的感觉。对此，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都无能为力。只有伊斯兰教才是未来的文明。

穆斯林学者强调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在于它具有自己的哲学和特性，即揭示、综合、体现和发展了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均衡中庸、相互完善的规律。伊斯兰教要使人类恢复信仰，但不剥夺它的理性，给人类以宗教，但又不放弃科学；给人以精神，又不限制对物质生活的享受；给人以后世，但也立足于今世；讲真理，但不可强制；讲道德，但不限制自由。在这一文明当中，天启的含义与人类的利益紧密相联，思维的理性与虔敬的信仰融合为一体，人与神、启示与理性、精神与物质、现世与来世、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责任与自由、因循与创造、权利与义务、永恒与变化……这些对立的事物都达到了完美的均衡与统一。在伊斯兰教看来，现代文明的缺陷在于常常打破对立事物的统一性，顾此失彼，如注重经济发展与生产建设，填饱肚皮，但却不注重理性的需要与满足；重视物质科学的教育灌输，忽视内心信仰的充实。

（三）伊斯兰教义下的人与社会

伊斯兰教认为，它的使命在于，使人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行走在大地，能仰望天空；生活在现实，又富于理想；为现世劳作，求后世报酬；创造财富，不忘清算；拥有权利，必尽义务；珍惜过去，放眼未来；自善其身，志在社会的改良；被真主引导，也引导他人。人还应当是一个心理平衡的人，富贵不淫、贫贱不屈、胜不骄、败不馁，永远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即便是陷于困境、走投无路，也应坚忍、执着地追求理想。他享受真主的恩惠，尊重真主的创造，合法劳动，合法得益，时刻记念真主，履行宗教义务。总之，他的生活因为有宗教、有道德而变得十分美好。伊斯兰教还认为，人不能与世脱离，人是社会的人。一个穆斯林，首先是家庭的成员，父母有责任抚养和教育子女，也有权利享受子女的关照与孝敬。一个穆斯林在成年之后应当结婚，组成家庭，没有由穆斯林成员组成的家庭，也就没有穆斯林的社会。故而穆斯林不应奉行独身或苦行。穆斯林社会应当为男女青年人的成婚创造良好的条件，协助年青人成婚，通过婚姻生活体会真主赋予人类的友爱之情。男女穆斯林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各有各的义务和权利（2：228，4：34）。

在个人完善、家庭完善的基础上，应当形成一个具有信仰和美德的社会。这一社会充满兄弟友爱精神，坚持协商公正的原则，没有分歧与怨恨，没有自私自利，没有以强凌弱、没有罪恶，人人都乐意奉献，共同行善，相互合作，相互劝戒，相互嘱托，相互保障。实现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今日西方文明自称是进步的文明与进步的社会。伊斯兰文明认为，社会的进步应与生活目标相联系。每个社会、每种运动，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就是进步。凡背离目标就是落后。停滞不前也是落后。人类应当实现的目标，一是信仰和崇拜真主；二是代表真主在大地实现公正与真理；三是开发建设今世与收获来世。为此，应当善于依靠科学技术做有益于人类发展的事情，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进步应当是全面的，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目标要崇高，手段要清白。不可能以卑劣的手段达到崇高的目的。物质成果与精神信仰应当统一。进步是一种文明，信仰是轴心，道德是柱石。

现代文明制度下的人类正需要诺亚方舟，伊斯兰教自我吹嘘说，只有它才是这一方舟。它说，它不能模仿、照搬西方文明，视西方文明为最高目标，应当体现和坚持阿拉伯伊斯兰的特性。但是，它又不排斥和拒绝西方文明的物质科学成果、高水平的管理制度、政治民主制度中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因素。它将对其加以修正，使之适合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与伊斯兰主体文化结合在一起。要以一神论为灵魂的信仰，以行善为灵魂的道德，以公正为灵魂的教法，最终目标达到以相互完善和均衡为灵魂的文明。这就是诺亚方舟，这就是人类在被淹没之前的救世绳索。

追求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与理想。而现世利益的困扰又使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富裕与文明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罪恶与苦难。宗教的善恶报应思想和道德规范，不仅具有神圣化和理想化的一面，最重要的是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具有持久的意义和影响。宗教在社会伦理方面的一些积极作用不可轻视，它将不断地显示出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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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伊斯兰女权主张

一、伊斯兰社会妇女权益与职责

伊斯兰教对于妇女的态度，较之古代各宗教与文化，有历史性进步。在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亚述和巴比伦文化中，妇女无足轻重，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汉谟拉比法典指责妇女是有罪之人，男子杀了妇女不会被处决。在古印度，妇女被当作可以相互继承的财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只供男人役使和享受。一旦丈夫死去，妻子要随丈夫一同被火葬。随葬被看作是一种牺牲和奉献，是妻子爱丈夫、忠贞于丈夫的表现。古希腊和罗马人曾视妇女为不洁之物，有诗歌描述女人的头脑与动物相似，其道德狡猾而欺诈。《圣经·旧约》中就强调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主要责任在于夏娃的引诱（《创世记》）。以色列人曾把少女当作祭品。
 
[1]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有活埋女婴的陋习（《古兰经》16：58—59）。妇女由于不能参战而没有财产继承权。俗话说：“不拿剑者不继承。”一个人如果没有男孩，就由他的一个男性近亲继承财产，这个人的所有女孩也一并归附继承者。古代这些愚昧落后的思想和行为在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中得到纠正。大量的经文表述的中心思想是，男女在人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方面是平等的，差别仅仅在于自然造化，诸如体格构造及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在实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

（一）男女平等与差别

首先，《古兰经》明告世人，男人和女人的起源、生存、归宿都是一样的（4：1、49：13），不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善行善举所得到的回赐都是相同的（33：35、32：195、16：97、60：12、4：32、4：124）。在获取物质需要方面，男和女同样具有财产拥有权、使用权和继承权（4：7、4：32—33）。这一权利在欧洲最早是在1870年才被妇女争取到的。一位劳动妇女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资收入，但不论她多么富有，赡养妻子和全家的责任都在丈夫，如果妻子同丈夫有协议，愿将自己劳动所得用于家庭，那仅仅是对丈夫的支持与贡献，并非必尽的义务。夫妻可以各自遵守有关的约言，以温情友爱共同过明智幸福的夫妻生活（30：21）。未成年少女的财产受教法保护，她们通过继承、馈赠等合法途径拥有的财产，由其监护人代为保管或投资使用，待少女成人后如数交还。已成年妇女有签订买卖、馈赠、遗嘱等协约的权利与资格，有权拥有不动产和流动资本，并以自己选择的合法方式开发利用，其丈夫不得支配她的财产，除非经过她的允许，或受她委托代为支配和使用。在民事权利方面，妇女有选择丈夫的自由，其监护人在订婚时应首先征求女方意见，没有女方应允（包括默认）婚约不予成立。
 
[2]

 在精神地位方面，男女都有学习知识、接受教育的权利，知识包括宗教知识及一切对个人、民族与社会有益的科学和文化（3：18、35：28、39：9）。“追求知识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是确信真主和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也是妇女达到自身完善和人格独立的重要途径。

关于男女之间的差别，经注学家们解释仅仅是教法对男女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区别对待。例如，就履行宗教礼仪而言，教法允许妇女到清真寺参加集体礼拜，聆听宗教演讲。但在清真寺中，男女礼拜的场所和位置是单独的。并且有许多圣训表明，妇女在家中礼拜更好。
 
[3]

 另外，妇女在经期和产期可以免做礼拜，适逢斋月不必把斋，可以进食，待斋月之后再行补斋。朝觐期间，妇女不必穿戒衣，以维护妇女特有的风范。在生活方面，妇女在婚前依靠家人和亲属，在婚后依靠丈夫，没有义务性经济负担，男子赡养妻子和儿女，是教法赋予的责任与义务（2：228）。至于财产继承权，教法规定妇女的份额是男子的一半（4：11），这主要是因为妇女的经济负担与责任较之男子要少得多。在司法领域，特别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案例，教法非常尊重妇女的证词，视此为判决依据。而在其他事宜，如财政事务等方面的民事案例，教法规定，两个女人的证词才相当于一位男子的作证。所以法官在裁决时通常请一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作证，在有男子参与的情况下，妇女的作证才算完全（2：282）。总之，男女之间是根据自己的自然属性及教法的指导履行对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的。

（二）婚姻家庭关系

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男女之间的关系仅局限在两性关系阶段。炫耀美色和调情卖俏是司空见惯之事，通奸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行。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娶妻寻情妇，并让她们为自己生养后代。这种近乎放荡的生活虽然不免带有浪漫色彩，但两性结合的松散，以及对亲子关系确定的困难，往往招致一些纠纷与仇杀。对此，伊斯兰教首先禁止妇女炫耀美色（33：38—62、24：30—31），提出男女信士都应在敬畏和崇拜独一真主的基础上相互接近与平等，共同为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而努力。社会应建立在纯洁、稳定的家庭基础之上。不论男女，相互调情与炫耀美色都是一种耻辱和犯罪，应该向真主忏悔。对于通奸的男女更要给予严厉谴责和惩罚（24：2、17：32）。在建立新型的男女关系的同时，对过去的无限多妻现象加以限定（4：3），从而建立起伊斯兰教的婚姻家庭关系。

传统伊斯兰社会下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夫权制为基础。按照教法规定，婚姻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一项契约，一种合法关系。男子要善待妻子（4：19、65：6），妻子要服从丈夫。通过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使家庭关系和谐稳固，使子女在道德、智力和身体方面发育良好，从而为社会的健全发展作出贡献。如果夫妻发生冲突，应尽量和解，或请人调解（4：35）。男子是夫妻关系的主宰，具有绝对的休妻权。男子要求离婚，只要在连续三个月内宣布三次“塔拉克”（离婚）就算有效，无需征得妻子的同意，一般也无需经司法机关批准。如果妻子主动要求终止婚姻关系，要与丈夫协商，征得丈夫同意，由丈夫给予妻子自休权，达成协议离婚。历史上，马立克和罕百里两个教法学派允许妻子在几种特殊情况下依教法解除婚约。如丈夫患有各种生理缺陷，丧失夫妻生活的能力、无力赡养妻子、虐待妻子或丈夫失踪等情况下，法官可根据妻方的请求判决离婚。这种原则后来成为伊斯兰国家进行离婚制度改革的依据。如阿尔及利亚、也门、索马里和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这些国家的立法都强调，所有离婚，必须经过司法部门审核、批准。埃及、苏丹、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国的立法规定，丈夫在开玩笑、酒后失去理智或受胁迫状态下宣布休妻无法律效力，对有些休妻还施以经济制裁等。但现代立法改革的进展并不大，且有再转向传统的趋势。至1986年，阿拉伯国家统一的《私人身份法》中，依然确定了夫方随意休妻或委托他人代为休妻的权利。规定属于夫妻双方之间的协议离婚需有补偿，由妻方在特定条件下提出的离婚应由法官批准。并且对休妻的方式也未加以限定，口头、书面、不能讲话时的手势，都可算作决意宣布休妻。教法学家对这些条款的解释，更进一步论证了男子休妻权的合法性。他们认为，离婚对家庭社会的影响关系重大，必须由男子一方来解决。因为男子更具理智，而妇女易感情冲动，并且离婚后的财产、聘礼、待婚期的赡养费以及再婚费用都必须由男方承担。在此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践的法律，继续维护着原有的婚姻家庭关系中男女地位。

婚姻家庭关系中涉及的一个比较惹人注目和敏感的问题是一夫多妻。伊斯兰教法学家认为，多妻制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一种古老习俗和正常现象，是父系制家庭思想的体现。不过在各民族中的流行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在东方民族的历史中流行更广。在犹太教当中，希伯来人的祖先易卜拉欣有许多妻妾，叶尔孤白有两个妻子，达乌德也是妻妾成群，而苏来曼的女人达1000个，其中妻室700，偏房300多。基督教经典中没有禁止多妻，对早期的多妻现象也未加以否定，只是到了17世纪才禁止多妻。伊斯兰教不鼓励而是有条件的允许多妻。首先限定妻子不能超过4个，而且要公平对待众妻（4：3）。伊斯兰教诞生时，有的阿拉伯人妻子多至10个，穆罕默德要求减到4个，其余的离婚。因此，伊斯兰教并非第一个允许多妻的宗教，但却是第一个对多妻现象进行规范的宗教。所谓公平对待众妻，指的是在经济花费上、夫妻生活上，甚至于在和颜悦色、温情话语方面也要做到一视同仁。对众妻的子女也应如此，即便心中有所偏爱，也不能有所表现（4：129）。

由于多妻制有《古兰经》为依据，所以教法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持保守立场，很难直接提出禁止或取消的见解。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以他们的研究考察证明了由于多妻、多育给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的后果与威胁。由于对西方的开放，多妻现象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当中已不再被接受，教育的普及以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多妻状况已逐渐减少，很少有娶4个妻子的。一般在低层社会中，例如在农村，由于结婚费用低，且妇女作为劳动力可以为家庭补充经济收入，故而多妻现象较多。一些思想家、作家和妇女运动的领导者都呼吁禁止或限制多妻。不少宗教人士也迎合时代发展需要作出比较开明的解释，但传统派穆斯林学者仍在从经训中寻找支持多妻的理由和根据。所以，从伊斯兰文化遗产的角度决定到底禁止还是允许多妻，永远难于有明确的结果。除土耳其（1927年）、突尼斯（1956年）明令禁止一夫多妻制以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如叙利亚、埃及、摩洛哥、伊拉克、巴基斯坦、伊朗等，自50年代以来发布的有关法律条令，大多以鼓励一夫一妻、限制一夫多妻为主，但仍允许有条件的（特殊情况下）多妻。
 
[4]

 必须承认，一夫多妻制并不是社会正常的婚姻制度。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在1989年德黑兰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谈到，多妻制问题不需要用法律来规范，教法以及原始经典论著中已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实行多妻制。总的说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鼓励多妻，尽管多妻是教法所允许的行为。1979年埃及有关法律规定，男子娶二房、三房或四房妻子，有损于第一位妻子的利益，故第一位妻子有权提出离婚，不论其夫是否同意，法官对第一位妻子的离婚请求应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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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款表达了限制传统多妻制的意图，但受到传统派宗教学者的反对。他们把离婚率增高归咎于法律允许第一妻离婚，迫使议会在1984年又重新修改了此项法律。这是阿拉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国的立法还很难跨出这一禁区。多妻制现象通过社会自身的不断进步和妇女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而终将被铲除。

（三）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工作

伊斯兰教认为，妇女的基本职责和首要义务是在家庭当中。抚育子女是真主赋予女性的崇高使命，她创造着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影响着民族的下一代。这一光荣使命是谁也不可能取代的，也不应由于其他的事情而贻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妇女禁锢在家中，在完成家庭义务之后，有空余时间或独特的天资也可到社会上工作。但要经过丈夫同意。社会工作多种多样，并非所有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都可以做，应当以适合妇女的身体与心理条件为本。并且在与男子的交往中，必须保持自己的贞操与尊严，不能有伤风败俗的行为。

对妇女从事的工作，穆斯林教法学家解释为，不要选择那些有损于妇女之美特性的职业，也不宜从事需要刚强意志和决断力的工作，如军队、警察、司法等部门。由于妇女感情脆弱，在这些领域任职，难免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6]

 特别是诸如总统（伊玛目）或具有绝对司法权力的职务，不适合女人的特点和条件。
 
[7]

 据传，穆罕默德的一条圣训曾说：“将领导权交给妇女的民族是不会成功的”。
 
[8]

 鉴于宗教的观点，一些穆斯林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妇女参加工作的问题。他们认为，几个世纪前，妇女只能在家从事一些类似地毯编织的手工艺劳动。如今伊斯兰社会正向着工业进步和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教育和培养妇女，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势在必行。一些妇女冲出家门，走上社会，越来越多的青年女子步入大学；由于接受教育和文化思想水平与觉悟的提高，妇女终于争得选举和被选举权，在文化、科学、政治等领域内担任各种职务。但是，如何使妇女在社会与家庭当中发挥好双重作用？妇女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如何顾及子女、丈夫和家庭？学者们的结论依然以维护传统为主调。

首先，学者们肯定妇女接受教育的必要，但却认为妇女教育水平与文化程度同就业就职不应联系在一起。因为，妇女教育的首要目标是自身素质的提高，既能与丈夫同步交流，促进沟通，又有利于子女各个阶段的学习与教育；其次才是服务于社会。妇女参加工作应当出于家庭或社会的需要，例如为妇女看病的医生或护士以及对女孩子的教学与教育工作等。有些妇女最初是为了谋生而工作，但婚后即使丈夫非常富有也不肯放弃原有的工作，以此证明和满足自尊自立的心理。学者们认为这种感觉和情绪在于夫妻之间缺乏信任和依赖，作妻子的一味追求经济独立，忽视和放弃了比工资和金钱更为重要的夫妻生活、子女教育和家庭温情，这对于职业妇女来说将是得不偿失。学者们还认为，穆斯林妇女冲出家门、走上社会，是模仿西方的结果。实际上，当东方妇女正在坚持背离传统的时候，西方妇女已然向放弃工作、返回家庭的趋势发展。西方有关学者批评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使家庭处于松散和解体。对此，伊斯兰国家的一些学者们建议：妇女参加工作应保持在半天时间内，不宜早出晚归，尽管因此而工资会减少，但可以有另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家务。女工众多的单位和部门要办好托幼工作，解决劳动妇女的后顾之忧。建议有关单位对40岁以上的妇女，应随时准备接受其退职退休，并给予生活费，以鼓励妇女回到家中。学者们认为，最适合妇女的工作是慈善福利事业，社区服务或协助那些必须工作谋生的劳动妇女看护儿童。另外，传统教法学家不赞成妇女在咖啡馆、歌舞厅服务，或是专门为某个男人做私人秘书。大多数开明的宗教学者并不反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歌唱演出，认为这是教法允许的行为，只要不流于庸俗污秽。无论学者们如何评论，摆在妇女面前的艰巨任务是，既要尽到家庭职责，又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不仅是穆斯林妇女，也是全世界妇女都应努力解决好的问题。时代的发展要求妇女自身素质必须不断地提高。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也谈到：“妇女应当接受更多更高一级的教育。在师范、医疗、文学艺术、文化各领域需要具有虔诚信仰的妇女参与并从事工作。”“妇女在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之后，有资格担任各种职务，可以是部长、县长、律师、顾问、部长助理、厂长、学校校长，在这方面，教法没有任何禁令。”“妇女也可以参加选举，参政议政，各党派团体都应给予鼓励和支持，以选拔更多的妇女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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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参加工作的妇女如何与男子相处，保持自己的贞操与风范，牵涉到妇女的社会道德问题。对此，穆斯林教法学家及学者特别强调了它的重要性。拉夫桑贾尼说：“伊斯兰教要求妇女在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后，应廉洁自守，避免一切给社会带来腐败堕落的行为和因素，以自身的端正起到纯洁、净化社会、引导社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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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依然具有持久意义和影响。

（四）服饰与面纱

走遍伊斯兰世界，从大西洋至波斯湾，从中亚至印度，在一切有穆斯林民族存在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头戴面纱、身着传统伊斯兰教服饰的妇女。各国的情况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穆斯林妇女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状况。

妇女戴面纱，是伊斯兰教义的规定。《古兰经》要求信女们要“降低视线、遮蔽下身……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的丈夫的儿子，或她们的兄弟，或她们的弟兄的儿子，或她们的姐妹的儿子，或她们的女仆，或她们的奴婢，或无性欲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24：31）“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33：59）。经文还告诫先知的妻子们“应当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不要炫露你们的美丽，如从前蒙昧时代的妇女那样。”（33：337）指明：“敬畏的衣服尤为优美。”（7：26）根据经典的含义，宗教学者们解释伊斯兰教服饰的标准应当是能遮盖住妇女的全身而不显露或透视出身体的轮廓与形状，只有脸和手是自然露出的。因此最（恰当）好的服装是宽大的袍子，最好是绸布的。据传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就是穿绸袍。不准系腰带，那样会使胸部与臀部凸出，吸引男子的目光。妇女的一切装饰应当只为她的丈夫，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扮得花枝招展，引人注目。妇女在衣服上可以有适当点缀和装饰，也可以佩戴金银宝石首饰等等，但不能选择过于艳丽或刺激诱人的装束。同时禁止妇女着男装，那样违背伊斯兰教义。

在严格执行伊斯兰教瓦哈比教律的沙特阿拉伯，规定所有的妇女都要头戴黑纱，身着长袍。女子在婚前禁止与家庭成员以外的男子来往。学校从小学起就实行男女分班，女学生在校服之外还须罩着黑衣。女子出门不穿戴黑纱与长袍，或擅自与陌生男子谈话，可以成为丈夫休妻的理由。在也门，披纱仍然是妇女不可缺少的服饰之一。不过在亚丁等滨海城市披彩色纱、丝头巾者近些年来与日俱增。也有一些女大学生、女职员虽然穿着现代时兴的紧身衣裤或长裙，依然用披纱遮住头发。在哈达拉毛等地区，妇女多着黑色长袍和黑色披纱，盖住整个身体和头部面部。

与阿拉伯半岛地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东北非一些深受殖民统治影响的国家。在埃及，几乎有50%妇女，特别是未婚的女职员、女学生不戴面纱，不穿长袍，她们梳披肩发，穿短裙、连衣裙或牛仔装，在外衣装束上，与非穆斯林妇女没什么差别。广播电视、新闻、教育等部门中工作的妇女，大多充分展示着现代风貌。上层社会的社交场合，很少见到着长袍、戴面纱的贵妇人。除宗教院校外，国民教育早已实行男女合校、合班，青年男女可以自由交往。当然，还有50%的妇女仍保持着传统服饰，农村已婚妇女多罩黑色披纱和长袍，城市女子多为什色长袍和披巾，用白色、灰色、浅蓝色绸布或花色头巾将头发整个遮住，袍子长至脚踝。在大学的阶梯教室，两种不同风格装束的女学生自然地分坐两边，她们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思想倾向、甚至于性格、情绪等等），似乎都以服装为界限。难怪有的宗教学者慨叹，西方思想的渗入分化了国民。在摩洛哥，女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现代装束，她们的穿戴很少受到家庭或社会的指摘。穿长袍和披纱者多为一般文化水平或没有文化的平民妇女。与她们为伴的还有来自沙漠、出身于贝杜因民族的穆斯林妇女，她们是用一整块花布披裹在身上，遮住头发和身体，独具风姿。这些女子按时做礼拜，以能恪守伊斯兰教传统为本分。

近年来，伊斯兰复兴的浪潮与原教旨主义宣传声势不断高涨，特别是伊朗革命的影响，使更多的妇女又重新戴上面纱。它表明了一种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持久意义和影响。另一方面，教法学家们认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影响正在瓦解和破坏伊斯兰教的文化基础。让妇女揭掉面纱、炫耀美色、宣传男女性自由和非法的婚姻同居，最终导致家庭破裂和社会混乱。他们认为，让更多的妇女戴上面纱，是消除殖民主义文化侵略和影响、维护伊斯兰教信仰与文化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标志。

由此不难看出，伊斯兰教妇女作用的发挥与发展始终以道德为中心，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是作为妻子，尽职尽责，理财有方，并能创造安宁祥和的家庭气氛；二是作为母亲，以信仰和行为影响教育子女，奠定好家庭的文化基础；三是作为社会一员，通过学习和掌握各项专业技能或艺术实现自足自立，凭借面纱与贞操防止社会伦理的偏离。她们以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在家庭与社会当中塑造和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描绘出社会文化的基本框架。妇女的作用首先是文化作用，这正是伊斯兰教坚持宣传的源于信仰和宗教的社会的基础与原则。

（五）计划生育

关系到妇女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生育问题，曾引起过众多争论，最终得到了宗教的认可。学者们的一致的观点是，应当搞计划生育，而不应无条件地限制生育。伊斯兰教给夫妻以生育和不生育的自由，但对多生或少生以及避孕、堕胎等事宜又通过教法学家的意见而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为首的法律专家与宗教学者对此有权威性的解释与宣传。他们认为，在夫妻双方协商自愿认可，并且出于合法合理的动机时，允许采取避孕措施。但这只是属于夫妻间个人的事宜与权利，国家无权以行政命令或法规进行强制性约束。应以宣传动员方式，通过教育和提高文化水平与素养，让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1988年在科威特召开的第五次伊斯兰教法学会议决议也指出：不允许发布任何法律限制夫妻生育的自由，禁止实行根除男女生育能力的任何措施；如出于考虑母亲的身体状况，以延长妊娠间隔时间为目的的暂时性节育手段是允许的，但应在夫妻相互协商、自愿认可的情况下进行，并应以不妨碍下一次妊娠为条件。也就是说，除特殊需要（危及母亲生命的时刻）不应搞永久性绝育。出于某种需要而进行暂时性避孕，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况，如处于哺乳期的母亲不宜再孕，认为在两个孩子之间至少要相隔三年为好。在旅行期间，异地无条件抚养孩子，无免疫条件，教育环境差等。另外，劳动妇女面临工作与后顾之忧，可以少生节育，安排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不过即使是夫妻自愿，如果属于毫无原因地节育，必须以不损害和不影响穆斯林整体的利益为准。在长期战争需要新一代，或穆斯林人口与非穆斯林人口相差甚多的情况下，应当鼓励生育、繁衍人口。如果出于夫妻自私，怕影响生活水平，或怕生女孩而节育，这在教法上被视为“讨厌的行为”。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的人口爆炸所引起的当代一系列危机和问题，有些穆斯林学者认为，这不单纯是个人口过剩问题，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如果能充分开发利用自己的资源，将是世界上富裕的民族。所谓职业危机是因为人们都在竞争学历与职务，许多职业和工作无人问津，竞争领域相对集中与狭窄。这才是真正的爆炸。

与此相关的还有堕胎问题。宗教学者或清真寺伊玛目对此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在怀孕最初四个月内是允许的，有的认为只在前六周是允许的，多数教法学家认为，只要一怀孕，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作人为流产，除非发生危及母亲生命的情况。众多意见的根据都出自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护。著名教法学家兼神学家安萨里的判断是，精子与卵子一经结合便产生生命，侵犯它就是犯罪，扼杀新生儿就是更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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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在拉巴特召开的世界计划生育协会会议及1983年在科威特召开的伊斯兰教医学科学组织生育大会认为，经过科学的证明，胎儿的生命从精子和卵子结合之时已经开始，故而不可毁坏它，除非在必要情况下，才被允许。这种传统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起变化。例如在40年代，摩洛哥人口不多，当时的堕胎法曾规定堕胎为刑事犯罪，孕妇处于危险必须堕胎除外。后随着人口增长，国家又允许出售避孕药物，以鼓励计划生育。至60年代取消了1940年的规定，只视堕胎为侵犯道德之行为。规定中止妊娠须有三个条件：在三个月内，需有夫妻双方的书面申请以及夫妻已有4个孩子；堕胎必须在医院、由法律认可的专业医生进行。类似问题，表明宗教法律正在向较为客观全面、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变革。

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取决于宗教学者的解释和宣传。但人们普遍的观念是不应限制生育，许多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以多生子女为荣。这样势必导致人口增长迅速。这是伊斯兰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是否影响伊斯兰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很值得人们去思考。

二、妇女解放前景

阿拉伯国家的妇女问题特别是妇女解放问题同宗教有着直接关系。像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一样，历来被宗教改革家们所重视，是所有新思潮的领导者们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同时它也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使妇女的民主与自由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革新妇女状况的问题经历了从思想到实践的两个发展阶段。

（一）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妇女问题

穆斯林知识分子按现代条件重新思考伊斯兰教的结果，使妇女问题在近代阿拉伯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埃及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嘎西姆·艾敏（1863—1908年）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有著名的三部曲。在初期，他站在埃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欧洲文明与思想表现出欢迎和极大的热忱。他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妇女地位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精确尺度。他说：“看看东方国家，妇女隶属于男人，而男人又服从于统治者，男子在家中专制，在社会上又是被专制者。再看欧洲国家，其政府建立在自由与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妇女受到重视，具有思想与行为自由。”由于这一观点，嘎西姆被认为是东方社会第一个提倡妇女解放的人，是穆斯林复兴思潮中世俗化潮流的典范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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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殖民入侵运动开始后，他同那些坚持伊斯兰教原则的改革家一样，重又看到了欧洲强权与霸主文明的本质和真实意图，因而又采取了保守主义立场和观点。在《埃及人》一书中，他强调的是民族特性，认为穆斯林对待一切都有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穆斯林的思想观念与欧洲人的思想观念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相互适应的地方实在太少。以此证明伊斯兰教是组织和团结全人类最理想的旗帜。他还认为，一些西方人借多妻、离婚和面纱问题诋毁伊斯兰教，而面纱正是值得保持的传统。因为男人有男人的世界，女人有女人的世界，两个世界不可以相互渗入。要维护已开始松散解体的东方社会，就应当忠实执行伊斯兰教法。对于多妻和离婚，他也未采取否定态度，认为这纯属个人问题，是政府和法庭都不应干涉之事。只不过夫妻双方都应有离婚的权利和自由。这一时期，他的主张是以当时官方流行的教法学观点为据，从维护穆斯林的社会现实出发，似乎表明东方社会并不存在妇女问题，即使有，也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影响而带来的。尔后，在经历了同殖民侵略的撞击之后，嘎西姆同埃及资产阶级一样，从拒绝西方、摇摆于西方与传统之间，最终走上西方化。1899年所著《妇女解放》一书，在号召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力求扫除一切来自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障碍，其中包括现存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政治学说与思想倾向集中反映在妇女问题上，指出了现实需要改革。他就宗教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和作用给予原则和理论上的否定。认为人类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永恒法则是不容抗拒的，人类在各个地方都在以同样的方式表达自己，遵循着同样的进程，如果宗教具有威力和影响的话，那么穆斯林妇女早就该位于世界妇女的前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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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强调妇女问题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号召在教法许可的范围之内改善埃及社会妇女的现状和地位。提倡加强妇女教育。同时号召揭掉面纱，指出宗教要求妇女遮盖得过于严密，但又对那些按欧洲方式打扮装束并且过分袒露和招摇的妇女提出警告。他主张妇女应当走向社会，但认为有些社会公共职责妇女不能承担，如哈里发（国家元首）、伊玛目（宗教领袖）等一切与政治事务密切相关的工作不宜妇女参与。至于多妻和离婚，他以引证经训表明对此的否定态度，指出应制定一些条件和规范加以限制，以便有可能消除由此而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不良后果。1900年，他的《新型的妇女》更进一步表明了坚持西方文明的立场，崇拜西方思想、价值和行为，毫不犹豫地超越出伊斯兰教改革思想的轨道。他赞扬西方的思想自由，说“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民可能会公开承认自己没有国家，会否认造物主及众使者，也可能会抨击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动摇他们社会与家庭生活所依赖的原则和基础。但只要出于良好的愿望与意图发表不同看法，不会受到干涉。”他还说：“每个了解西方妇女运动及其工作成果的人都不会怀疑，她们在从事着伟大的工作，如果没有这项伟大的工作，社会文明将无从建立。而美国妇女又是全世界最自由、与男子接触最多最广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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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西方文明，他主张应当让穆斯林教育下一代懂得西方文明，了解西方文明的实质与细节，认识它的影响与价值，改革现状必须建立在掌握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不能搞思想恐怖主义，禁止思想自由，应当以中和态度对待传统与现代。在妇女参与社会问题上，他指出妇女受教育首先是为了自己，应当以自己完整的个性进入社会，不要按照男人的意愿塑造和发展自己，要寻求自身幸福的途径。嘎西姆在后期的这些思想主张已超越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妇女观，为阿拉伯妇女的独立自主和真正解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另一位埃及思想家拉法阿·塔哈塔维（1801—1875年），他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妇女问题。与他同时代的改革家相比，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他认为，男女关系的混乱，不是由于妇女袒胸露臂或是遮盖全身，而在于教育的好坏。他还认为，妇女问题的意义在经济社会领域更为重要，如果妇女思想僵化保守，将成为被荒废的一种劳动力，对妇女加强教育，是为使她们思想开化，投入创造财富的劳动与工作中去，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精神财富。埃及社会正需要新型的人才。妇女的解放在物质与精神生产方式两方面并行，就是为了奠定一个新社会的基础。

被誉为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提倡科学与理性。对妇女问题，阿布杜主要从教法研究的角度去面对现实，有些思想观点是矛盾的。这是每个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谈论妇女问题的学者所共有的特点。例如，他肯定伊斯兰教对妇女的解放较之蒙昧时期有重大进步，《古兰经》经文论述男子的主导地位是无可非议的。他还强调，对平等一词有不同的理解，男女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与义务内容是不同的，双方平等表现在承认双方各自的权利。这在伊斯兰教看来，完全合乎情理。对于多妻制，阿布杜依照《古兰经》的有关规定进行重新解释，几乎创制到禁止的程度。对于离婚，他认为宗教在其中并未起作用，主要是由于穆斯林长期以来的社会习俗。应当通过妇女教育和妇女参加工作提高她们的自立能力。对于不戴面纱，他主张是允许的行为。他指出伊斯兰教法的有关条令限制妇女在社会上的行为，有些地方达到了压抑和扼杀妇女特性的程度。实际上，妇女作为女性的强大吸引力和特有魅力正有助于她们加入到以男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范围当中。在妇女问题上，阿布杜的改革观点同他的宗教政治学说一样，从西方渗透于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主义等政治、社会原则当中寻求与伊斯兰教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内容，创建了“以现代伊斯兰教方式重读《古兰经》和教法”的学说。无论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归根结底，它是历史的、文化的。它首先是应对西方挑战，维护自身特性和传统的一种方案。与阿布杜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也认为，近代文明从本质上讲，对穆斯林并不陌生，它原本包含了伊斯兰教的价值与原则，有伊斯兰教精神的深厚根基。历史上这种近代文明是在吸收了穆斯林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之后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将近代文明拉回到伊斯兰教，从而说明近代文明包含着也体现着伊斯兰教文明。这种理论倾向表达了穆斯林与近代文明积极沟通联系相互融合协调的努力。阿布杜关于妇女问题的学说，其积极作用就在于此。

突尼斯学者伊本·艾布·兑亚夫在1857年所著《论妇女》、塔希尔·哈达德（1899—1935年）在1930年所著《教法与社会中的妇女》，在突尼斯近代思想生活中具有较大影响。

哈达德一生主要投身于政治生涯，对妇女问题的研究探讨始于他生命的后期，《教法与社会中的妇女》一书成为其全部思想与实践的总结和精华。哈达德认识到所有社会运动特别是经济革命要达到成功，必须使民众具有思想觉悟，清除不利于民族发展的因素，在诸多因素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妇女问题。为此，他着重研究妇女现状及有关家庭问题，列举东西方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及其社会影响。他提出，伊斯兰教应当接受发展，与近代生活同步。认为教法本身固然是永恒的，但有关结婚、离婚、财产继承、作证等项关系到妇女权益的事宜属于教法的枝节问题，并非教法的精神实质。伊斯兰教是现实的宗教，以现实自身的发展而发展，这是它永恒的秘诀。妇女问题、其他宗教问题都是如此。
 
[15]



这一时期，复兴运动的改革家们提出妇女解放的途径主要有两点：一是接受教育，二是参加工作，不戴面纱，两性交往接触，婚姻自由等，注重和强调妇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家庭问题在改革家们看来依然十分神圣。这是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已威胁到民族的实体，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文化特性面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家庭受殖民冲击的程度最小，依然比较稳定地存在。它主要是由妇女的传统、道德与价值而支撑的存在。家庭在民众的觉悟与意识当中成为找回自我的最后堡垒。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妇女观虽然依旧以男性为主导，但也要求对社会的一些法则和惯例进行部分地改良。

（二）民族独立与发展中的妇女

在埃及，妇女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已开始从封闭的状态中走了出来。社会上等阶层的妇女首先参加了由埃及贵族资产阶级领导的1919年革命，她们的行动迅速影响和带动了中等阶层的妇女。1923年，女文学家呼达·舒阿拉维（1879—1947年）公开摘掉面纱，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她组建了阿拉伯妇女同盟会，妇女开始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协会要求改变妇女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境况，赋予妇女政治权利，并鼓动妇女参加政治活动。协会曾要求政府提高女性结婚年龄。在1924年政府通过法律，将女子的婚龄提高到16岁。类似婚姻立法在许多学者、社会学家特别是宗教人士看来，属于伊斯兰教法的范畴，据《古兰经》经文（65：4）中提到有尚未达到成熟年龄的妇女结婚，因而教法上并未规定结婚的最低年龄。协会要求限制或者彻底取消多妻制。30—40年代，埃及相继出现了一些妇女组织团体，工作重点围绕社会活动，如大众健康、慈善事业等。由于担任组织领导工作的妇女大多属于社会上层，生活优裕，她们与真正存在问题的劳动阶层妇女联系不够紧密，活动只限于大城市，而忽视了妇幼人口稠密且问题很多的农村或落后地区，故而工作成效甚微。1949年，达里娅·舍菲格组建了名为“尼罗河女儿协会”，是一个惟一要求妇女政治权利的组织。由于热情和冲动，她们的活动方式很激进，闯议会、干扰议会议事日程，甚至于绝食。类似妇女组织及活动，得到部分改革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和宗教学者的支持，促进了对妇女的教育。早在1873年，改革家塔哈塔维与另一位爱资哈尔人士阿里·巴里克就已共同创建了两所女子高中学校，由于当时人们思想水平的低下，未能取得办学成功。一次大战后，人们对妇女教育问题的看法有了巨大转变，尤其是社会中上层对妇女教育更加重视。他们认为自己的女孩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崇高和自豪。妇女进大学问题曾引起埃及官方与非官方的强烈反响。当时任开罗大学校长的艾哈迈德·鲁克夫只能采取迂回态度避免同保守派、反对派冲突。所有入学者不论性别，全凭考分成绩。至1928年，埃及第一次有了女大学生，医学院招收了首批女大学生，允许培养妇女成为一名医生，为妇女治病。而在过去，一些妇女宁可等待死亡也不愿让男医生治病。从此，埃及高中和大学的女生人数不断增加，爱资哈尔系统的部分院校也开始接受女生。这在爱资哈尔这样一个历来是宗教保守力量堡垒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直至今日，一些宗教人士仍认为，妇女教育应限制在一定的领域，在与男子接触较多的领域不适宜，或者是只参与为妇女服务的工作。但多数开明进步的学者都已根据时代需要对妇女参与社会作出新的论证和解释。他们的观点是，女子受教育，并且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都不影响她成为一名母亲和妻子。今天，人类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与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夫妻关系建立在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之上。夫妻在义务、责任、权利方面相互均等。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需要男女双方相互理解与支持，如果有一方不允许另一方接受教育、走上社会，而只把夫妻关系限制在性的范围之内，就不可能实现夫妻共处。科学与社会职业多样化需要男女双方接触，共同参与，妇女必须作为生产力参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的水平才能提高。但是，当今在大学的阶梯教室，仍有专门为女生设立的座位和休息室，男女两性的分离成为一种习惯行为，评价男女学生道德的标准依然是看其与异性接触交往的程度。与此同时，大多数已经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妇女仍然在家庭的羁绊之下，男女均生活在旧的生活方式当中，坚守传统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无论如何女性的高等教育已逐步走向专业化，女医生、女律师、女公务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促使妇女步入社会，走向各个领域，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总之，妇女接受教育、参加工作，是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最显著的成果。教育促进了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使她们得以进入各个领域，在教育、文化、科学、哲学、医学、法律以及各级政府机构、内外事务中同男子一样，共同发挥作用。在叙利亚、埃及、黎巴嫩、突尼斯等国的妇女已经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成为议会代表，有的妇女担任了部级职务。妇女不像保守派所认定的那样，只能呆在厨房里，天性只是生儿育女，她们不仅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投身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且在战后的民族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近代改革家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实践，而妇女自身的独立与解放又促进了新的改革与思考。

（三）改革向何处去

民族独立时期妇女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女性，使她们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解放。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伊斯兰世界妇女接受教育的比率仍然很低。伊斯兰教法在私人身份法领域包括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有关问题的具体实施从未有过根本性的变化，只能在保持传统法规的基础之上加以修正和调整。与家庭有关的一些改革是在宗教范围之内的改革，并非世俗化的改革，是通过立法者对伊斯兰教法的全新解释而完成的。

在计划生育方面，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妇女的生育率很高。这一问题不仅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更关系到妇女的地位。对于计划生育各国政策不同，如人口众多的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都成立了计划生育中心。埃及政府事务部从1965年起组织专门机构，由妇女自愿参加宣传工作，配合计划生育在农村动员村民改善生存环境，如修路、输电、建学校、开办俱乐部与扫盲中心等。

在婚姻方面，伊斯兰各教派都承认未成年男女的监护人有权决定被监护人的婚约。当然，订婚双方也需同意。长期以来，伊斯兰各国都存在早婚现象，为此，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限定了结婚的最低年龄，一般男子为18岁，女子常常在15—17岁左右。埃及法律禁止早婚和强迫性婚姻，规定凡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女可自愿缔结婚约，无需经监护人同意。1972年，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国家妇女会议发布决议，呼吁禁止女孩在16岁以前结婚。现在的问题是，出生登记工作落后，使法定结婚年龄很难确定和控制。对于许多人来说，婚姻登记意义不大，只不过确定其合法性而已。常常是传统的填写婚约的形式更为普遍。从理论上讲，由宗教部门制定的婚约（尼卡罕），可以保障妇女做妻子的权利，它规定了聘礼的数额，支付方式，有的还规定丈夫不能要二房，但如果是妇女提出离婚，则一般必须放弃对聘礼的要求。在新的婚约中，妇女有了在家庭以外的行动自由与工作自由。

多妻制问题，在多数国家仍被接受和允许。但在某些国家多妻率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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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正式登记的婚姻中只有3%是多妻，但对于妻子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威胁和压力，作妻子的都尽力使自己在各方面表现得更出色，为保持同丈夫的联系，不节制地生育子女，以致损害健康。而新的妻子的到来，又意味着原配感情的破灭与收入的减少。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都正式禁止和限制过多妻，但在伊拉克德鲁兹教派和伊斯玛仪教派的信徒中仍然是被允许的。在叙利亚，男子娶二房应获法庭允许，法庭要求丈夫提供能证明其经济能力的说明材料。在摩洛哥、埃及和黎巴嫩，没有直接禁止多妻，但妇女可以通过在婚约上注明丈夫不能再娶妻。

关于离婚，在传统教法中是男人的特权，随意休妻，不必说明原因。在离婚不断上升的今天，有关休妻之后的一切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一些国家开始从法律上给予离婚妇女应有的权利。埃及早自1925年就倾向于瓦解和削弱男子休妻权，无条件休妻被视为非法（不符合教法）。规定男子休妻或娶二房必须通知妻子，并给予必要的生活费和相应的经济赔偿，如有子女，还要为妻子提供住房。国家银行对离婚妇女提供保障，必要时从休妻丈夫的工资中扣除代为支付。1953年，叙利亚法律规定，男子无正当理由而休妻，需向妻子赔偿一年的生活费。1956年，突尼斯发布了同样的法律，但未规定赔偿数目。而后南也门、伊拉克也规定，休妻必须向法庭提出，男子无条件休妻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如有其他原因可不经过法庭，但必须在待婚期内进行休妻登记。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更大程度地承认和给予妇女离婚的权利，但也要说明原因，并准备对丈夫支付补偿。现实当中，许多妇女迫于经济不能独立，宁愿与其他妻子共处，也不愿失去丈夫离婚独居。无论对休妻如何限制，妇女仍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传统教法规定，离婚妇女或寡妇没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只在一定的期限内，如婴儿哺乳期等跟随母亲。离婚后的子女最终归父亲，对寡妇来说，子女应归于父亲一方最近的亲属。在子女离开后，一般女方很少有机会见到子女。这也是妇女在许多情况下不愿提出离婚或者即使有离婚权也很难行使的一个原因。对此，一些国家作出比较灵活的规定，改革更注重子女利益。如埃及，自1929年以来，就规定由法庭判决谁具有抚养子女的权利。在苏丹，法律给予子女选择权，可跟随父或母任何一方直至成年或出嫁。

在财产继承方面的改革是微不足道的。从教法理论上讲，妇女有权继承遗产，可随意支配利用自己的财产，不必与丈夫共同支配。实际上，妇女常常把财产管理权交给她们的兄弟。妇女在任何情况下，继承遗产的份额总是男子的一半。实践中这一问题就更复杂。如寡妇在无子女时继承亡夫四分之一的财产，如有子女只继承八分之一。有些地区的财产继承只限于家庭中的男性。逊尼派还规定父亲方面的亲属有继承财产的优先权，如果只有一个女儿，叔叔的子女可以与之平分。与逊尼派相比，十叶派的继承法比较公正，确立了双亲及其子女为第一序列，祖父及其子女为第二序列，第三才是叔叔婶婶及其子女。在突尼斯，法律规定女孩优先继承，其他远亲无权继承。在伊拉克，1963年执行十叶派主张，继承只限于亡人的配偶及其子女，其他亲属无权继承。在苏丹、埃及、伊拉克，只要亡人有遗嘱，女儿或妻子的份额都可以增加。

阻碍改革的不仅在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还牵涉到对文明的认同问题。现代化的进程及西方的影响首先从统治阶层开始，使上层人物及其妇女得到好处。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妇女生活优裕、装饰华丽，对下层妇女来说是一种挑战和刺激，她们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上层妇女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不仅不符合伊斯兰教，而且侵占了劳动阶层所创造的财富。多数人的贫穷依旧，加之阿以战争带给各国沉重的经济负担，致使物质生活水平下降，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群众中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不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义和《古兰经》的行为绝不宽容。类似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就号召坚持传统美德，攻击上层的西方化，认为上层西方化是社会道德堕落与经济困顿的原因。因而与妇女解放、争取妇女合法权益的思潮相对，另一种现象是一些青年女子又重新戴起面纱。这表明了一种政治态度与立场。新奇的是，妇女中的知识阶层本能够过独立的生活，但也戴起面纱，试图回归传统。当然不是回到家庭的封闭状态中，而是成批地进入大学，开展宣传伊斯兰教的活动。她们拒绝新生事物，将任何新事物都看作是等同于西方化的产物，担心会失去自身的特性，导致道德的堕落。知识女性同样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即使上学，结婚仍是她们乐于达到的目标，生育也是保留的义务。她们的行为与方式力图与传统的妇女道德观念相符，不影响丈夫的权利与地位。这样，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化打破了她们信守的传统家庭结构，但又不能给她们一个相应的令人满意的替代物。对传统的回归，代表了强调伊斯兰价值的潮流，以图用其抵抗西方的价值观念。石油生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成为决定回归传统思潮的另一因素。他们认为自己是游戏的主人，成为部分影响世界经济的因素，大国对他们必须另眼相看，他们已感到有实现自身价值和光荣的能力。如霍梅尼、利比亚的卡扎菲都以传统价值和名义吸引了群众。这一回归思潮由于一些伊斯兰国家政府及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而在不断加强。特别是70年代以后，尽管潮流各异、思想交织，但寻求民族文化特性仍然是主题。其中，泛伊斯兰思潮带有极端倾向，号召妇女戴上面纱，回到家中，在突尼斯还呼吁重新审定《私人身份法》，特别要求修改关于禁止多妻的条款。这种思潮的危险性在于，对近代复兴的成果表示怀疑，认为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

妇女运动如何发展，改革向何处去？不同社会制度的妇女存在不同的问题，妇女并非个人，而是人类整体中更高尚的部分。作为整体而存在，她只能服从于这个整体。伊斯兰国家的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封闭自守的状态，她们很难想象自己能独立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或作为一个公民的个人生活。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劳动妇女，则发现自己面临双重任务，必须对社会作出贡献，又要对家庭尽到职责。西方妇女常被作为现代化的典型，自由独立。但西方妇女的标准在大多数穆斯林男女看来是一种灾难和危险，无法接受。西方社会面临的道德与精神危机，使一些人力图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寻求夫妻间或社会中另一种关系，对家庭、个人、制度等寄于新的希望。以原教旨主义为意志的宗教复兴甚至在妇女运动中也注重与统治阶层的西方化习俗绝对分离，认为那是一种腐败和罪恶，只有伊斯兰教才是道德与价值的体现。深层的改革能否不触及整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社会文化结构；而一旦触动了原有的结构，就意味着这一文明的解体或部分解体。如果原有的传统结构异常坚固，又如何实现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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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伊斯兰文学艺术

一、《古兰经》与文学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思想经典，穆斯林精神的依归，在阿拉伯文化艺术遗产中享有重要地位。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古兰经》的修辞、韵脚、节奏，吟咏时浑然一体，它所蕴含的音乐美使其具有慑人心魄的感染力，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引人进入愉悦、高尚的精神殿堂。《古兰经》被尊崇为阿拉伯散文体的范本，直到现在一些传统派的阿拉伯语作家，还有意识地摹仿《古兰经》的韵文风格。吟诵《古兰经》成为集会上的主要内容，它的词句和着节拍、声调，打动听众的心扉，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占据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古兰经》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的另一重要意义，是使得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都严格遵循由《古兰经》规范化的标准阿拉伯语，各国阿拉伯语在理解和表达上趋于统一。

《古兰经》展示了伊斯兰教对宇宙、社会、人类的认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部有着鲜明艺术宗旨和丰富表现形式的艺术创作范本。在穆斯林看来，艺术建筑在宗教信仰之上，艺术创作以伊斯兰教对存在、人、生活的认识为指导。伊斯兰艺术是宗教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古兰经》说明高尚、优美的人类艺术能够深刻地表现人性，揭示宇宙奥秘，展示其美丽、均衡与和谐。从“你们把牲畜赶回家或放出去吃草的时候，牲畜对于你们都有光彩。”（16：6）可见，牲畜不只是在物质上供人享用，当人们放牧它们的时候，在精神上，它们又给人以某种美感，愉悦灵魂。

《古兰经》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的贡献，是促使人们认真研究伊斯兰教前蒙昧时代文学及历史，以求更好地理解《古兰经》的背景。《古兰经》大量运用明喻、暗喻、押韵等方法，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学表现形式。

《古兰经》是宗教经典，为沟通人们的心灵，让美进入人的感觉，感受绚丽多彩的自然之美。
 
[1]



“古兰”一词的本义是“诵读”。在《古兰经》中指以韵脚、节奏等美感把真主的启示“诵读”出来。《古兰经》是诵读的经典，讲究音乐、节奏等美感。《布哈里圣训集》说“《古兰经》以7种音调颁降”。“这是一部《古兰经》，我使它意义明白，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对众人宣读它；我逐渐地降示它”（17：106）。《古兰经》充分利用了阿拉伯语抑扬顿挫、富有乐感和节奏的语言特点，显示了独特美妙的文体，以至古今穆斯林异口同声地宣称《古兰经》不但在内容方面，就是在风格上，都是无法仿效的。《古兰经》语言流畅有致，词汇丰富，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因而在修辞、音韵等方面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在语言规范方面则成为最高标准。
 
[2]



《古兰经》的音乐美感表现在以下几点：抑扬顿挫的不同声调，不同段落的关系和正确连读，特定节文中应答和低声祈祷，诵读的停顿。

《古兰经》一些章节，在开端之后出现一个或几个阿拉伯文字母，如戛夫、艾勒—马拉、哈目、阿因、斯因、艾利夫、俩目、米目等。这些字母并不构成单词，称为“开首的字母”。穆斯林学者都认定，这些字母属于降示予先知的启示，但对其意义的解释则众说纷纭。阿里·沙勒克认为，这些字母类似音乐中调式的主音，吟咏音高、音值、音强和音色围绕其展开。它还用于特定节文中应答和低声祈祷，以集中听者和宣经者的注意力。《古兰经》就是一部生动的音乐。
 
[3]

 《古兰经》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押韵。阿拉伯人运用押韵的才能超过其他民族。押韵是指两句或两句以上其尾词的最后一个字母相同，在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中一般读作静音，便于阅读，增强文章气势。注意首尾的起承呼应。《古兰经》还运用阿拉伯语特有的谐音，即在一句经文中或前后句中使用形式相同或相似、但意义不同的两词，由于读音接近，使表达妙趣横生、活泼新鲜。

《古兰经》极大丰富了阿拉伯语修辞学，大量运用比喻是《古兰经》的突出特征。它使表达明确、生动、形象，启发联想。譬如：在描写“审判日”来临时，“天犹如将书画卷起的卷轴”（21：104）、“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山岳将似疏松的彩绒”（101：4—5）。《古兰经》的对万有的描写栩栩如生，优美生动、妙趣横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35：27—28）人们感到真主在造物时的“形形色色”，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受造物又有着相对静止的位置。“他们有一种迹象：已死的大地，我使它复活，我使它生长粮食，以作他们的食品。我在大地上创造许多椰枣园、葡萄园，我使许多源泉，从地中涌出，以使他们食其果实。这些果实不是他们的手创造出来的，难道你们不感谢么？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创造一切配偶，地面上所生产的，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他们有一种迹象，我使白昼脱离黑夜，他们便忽然在黑暗中。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月亮，我为它预定星宿，直到它再变成像干枯的椰枣枝一样。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他们有一种迹象：我使他们的子孙，乘坐满载的船舶。我为他们而创造像船舶那样可供骑乘坐的东西。如果我意欲，我就把他们淹死，而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他们将不获拯救，除非是因为我的恩惠，因为我要使他们享乐至某时。”（36：33—34）这是一幅完整的画面，有昼、夜，太阳、月亮，各种植物，大地、海洋，还有汩汩的水井，海中航行的船舶。

《古兰经》描述自然，是把抽象的道理转化成生动的形象。“信道的人啊！你们不要责备受施的人和损害他，而使你们的施舍变为无效，犹如为沽名而施舍财产，并不信真主和后世的人一样。他譬如一个光滑的石头，上面铺着一层浮土，一阵大雨过后，使他变得又硬又滑。他们不能获得他们所施舍的任何报酬。真主是不引导不信道的民众的。施舍财产，以求真主的喜悦并确定自身信仰的人，譬如高原上的园圃，它得大雨，便加倍结实。如果不得大雨，小雨也足以滋润。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你们中有谁喜欢自己有一个种满海枣和葡萄，下临诸河，能出产很多果实的园圃。在自己老迈，而儿女还是弱小的时候，遭遇点火的旋风，把自己的园圃，烧毁无遗呢？真主为你们这样阐明许多迹象，以便你们思维。”（2：224—226）

《古兰经》通过自然现象来描写真实和虚无。“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一切沟壑就尽量流行。山洪载着浮渣——他们为制造首饰和器皿而熔化的金属，也有同样的浮渣。真主如此阐明真伪——至于浮渣则被冲走，至于有益于人的东西则留存在地面上。真主如此阐明许多比喻。”（13：17）

《古兰经》中叙述了许多生动的故事，它不仅负有宗教目的，起着教化、引导的作用，又具备故事这一文学形式所要求的一切因素。它依照伊斯兰教的认识观点描写生活和事物，从人的表面行为看到人性的本质，从人和事物中看到主的作用。《古兰经》的故事首先是众先知的故事和传说，有阿丹、哈娃、穆萨、尔撒、易卜拉欣等，接着是天使、精灵和魔鬼的故事。《古兰经》故事创作有如下艺术特色：丰富的表现手法，时而概述，然后从头至尾展开详细描写；时而先评论故事的寓意，然后开始讲述故事整体；有时开门见山，读者急速被吸引；有时只通过几句话提醒读者正文业已开始，让读者自己琢磨其中原委。惊人之笔频出，例如一语道出主人公和读者都不知道的秘密；或让读者知道这一秘密而让故事中的人物蒙在鼓里，在多数情况下，形成一种喜剧效果；有时告诉读者一部分秘密而让主人公一无所知；当其中无秘密可言，在面对一件意外事件的时候，读者和故事中的人物同时恍然大悟；设置过渡，给人留下想象和回味的余地。在描写上，有时笔触苍劲、富有活力，有时富于情感和冲动。这些表现手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阿拉伯诗歌
 
[4]



诗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斯兰教诞生前的蒙昧时期，产生了许多抒情诗。由于阿拉伯半岛沙漠广布，自然环境险恶，部落间连年鏖战，因而无法产生叙事诗或神话故事。“诗人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选择容易提取的题材，不愿意花费心力去寻找那些深刻的内容。”
 
[5]

 这一时期的抒情诗的题材主要是女人、声音、自然、战争、死亡、享乐等。这些诗经长期口诵，世代相传。驼队的吟歌在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被认作诗歌的雏形。据记载，有位名叫马达尔·伊本·麦阿德的阿拉伯人，从驼背上摔下，手被挫伤，他便喊道：“呀！亚达！呀！亚达（呀！我的手！呀！我的手！）！”他的喊声琅琅如乐，于是骆驼踏着他的喊声行进。这种驼队的吟歌，被称为“希加”，是阿拉伯人最早认识的韵文，由此产生民谣。民谣最初的旋律称“拉加兹”，与骆驼行进的节奏合拍，每行内包括4—6个音步。阿拉伯人说：拉加兹是诗歌的头生子，希加是父亲，歌曲是母亲。蒙昧时期的阿拉伯诗人社会地位显赫，是“部落的先知，和平的领袖，战争的英雄；寻找新牧场要征求他的意见，搭起帐篷或收起帐篷，全凭他的一句话；他就像一个带领一群焦渴者寻找水源的向导。”
 
[6]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诗歌有两种形式：七行以下的“麦歌突阿”（短诗）和“格绥达”（长诗）。每行诗由上下两句组成，行尾词须押韵。最著名的诗是“悬诗”。即诗人们在麦加附近的欧卡兹市场举行赛诗会，优胜者将诗以金水书写悬于克尔白神庙的墙壁上，故名“悬诗”。七首“悬诗”被认作极品，乌姆鲁勒·盖斯（500—540年）是其出类拔萃者。他的代表作有：

让我们停下来哭泣，

眼前黄沙漫漫无边；

在戴胡里和豪迈里（戴胡里和豪迈里为地名），

把亲人和遗舍怀念。

这如泉的泪珠啊，

虽把我的心怀宽解；

那荒漠的疏疏浅迹，

又怎能把恋人追怀？

这首诗被古阿拉伯人当作创作和审美的标准。他们在形容美时常说：像“让我们停下哭泣”那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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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姆鲁勒·盖斯描写自然景物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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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垂下它黑沉的天幕。

像大海汹涌的波涛，

卷带着无穷的忧思。

它伸开那硕大的身躯，

巨人般压抑在大地，

考验着我的耐心和勇气。

啊，漫漫的夜，

何时能熬到天明——

天明的情景，

不会比黑夜更惬意。

描写女人的诗：

窈窕淑女，深居璇闺。

玉容多姿，秀不可攀。

体态轻盈，肌肤白皙。

素胸如镜，安适闲散。

蒙昧时代的阿拉伯人钟爱丰腴、白皙的女人。因为沙漠里的女人被干热的气候晒黑了肌肤，辛苦的劳作和单调的食物又使她们瘦骨嶙峋。

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543—569年）与其情人卡乌拉分手时，作惜别诗如下：

千辛万苦追寻哈马德的卡乌拉之家

看不见倩影，难有美丽装束闪烁

与朋友休憩一会，好言相慰：

“勿为悲伤而死，忍耐吧！”

我可爱的恋人，你这小家碧玉

即使嫁给显贵人家

也有如达陀小溪流中的一艘大船

伊斯兰教诞生后，对艺术影响很大，阿拉伯诗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原初质朴、自然、豪放的诗风中，增添了思想性和道德性。伊斯兰教赋予诗以尊贵的位置，造就了杰出的诗人。伍麦叶时代，在麦加和麦地那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酿就了诗歌创作的氛围，拥有“一百个公民而有一万名诗人”之美誉。诗人被看作宣传家，富人以财富购买赞美，哈里发以禄位或金银换取诗人对他们行为的称颂。伊斯兰国家的每个人，从农夫到哈里发，都喜欢听诵诗。这时，不仅诗人被分成迷惘的情诗诗人和负有责任感的严肃诗人，诗歌的功用也分成普通教育性的或重在宣传性的。伊斯兰思想是诗人们选择美与丑的惟一准则。

伊斯兰教早期出现了诗歌的几种吟咏形式：达乌比特、卡那·卡那、古玛和伯拉里格。其中卡那·卡那是用来讲述伊斯兰教训诫事件，或是说书人用以传讲伊斯兰教开拓战争故事的民间文学体裁；古玛是斋月期间鸡鸣时分呼喊人们封斋的一种曲调。伍麦叶时期，诗歌由沙漠进入宫殿，因而难免矫揉造作，琐屑、虚伪、浮夸，有失真诚。诗歌对爱情颂扬超过了宗教。女性的美貌是歌咏的第一主题。同时，伍麦叶王朝的诗歌又具有时代性，即伊斯兰教生活的题材。在阿拉伯沙漠和圣城中，抒情诗主题格式化，诗人和哲学家们谈论着诗以及爱的伦理：韵调、节奏和词句的扣人心弦。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尔（645—719年）有“情诗之王”美誉，他的艳诗写道：

美丽的面庞，生就的丽质

……

颀长的颈项贴依着水晶耳环

待向日低首，不胜纤纤

……

当阳光洒向丽人及其头颅，

似金水流溢，光彩照人。

这使我想起旭日的笑容，

划破夜空，跃出云层。

天生的丽质，腰肢扭动，

似蛇的步态，摇曳行进。

美哉！为她佩挂的那串项链，

应是用丁香和珠玉串引。

满口溢芳，使我心醉神迷，

问她吧！何以解救这被俘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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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麦叶时代虽然不再出现蒙昧时期的沙漠诗人，诗句中淡化了沙漠气息，但吟咏自然仍是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题材。诗人以丰富的词藻、细腻的柔情描写自然风景，咏叹宇宙间的千变万化，抒发对大自然的真挚热爱。如祖·鲁玛（696—735年）描写沙漠黄昏景象的诗句，就是最好的范例：

宁静的黄昏，有偶尔传来的回声与暗色

在夜的耳畔低语；

这声响来于大自然的深处，袅袅吟唱

等待夜和无垠沙漠的相遇；

在漫天的彩霞里，夜跚跚地来到

拖拽着的裙裾，任晚风吹起；

仿佛幼发拉底河的波涛，将我们擎举

突然间沙漠上滚滚风尘；

蔓延的蜃景覆盖了原先的一切……

祖·鲁玛的诗中弥漫着大地的芳香，包含着大自然的声色光影。在自然诗方面，与祖·鲁玛风格相似的诗人还有里卡·哲利尔、沃法·哲米勒和努欧曼·欧曼尔。在诗境中，在情与景的交融上做出突出成就的诗人应属艾比·欧姆鲁·本·阿拉（689—770年），他写道：

她起身后回到湿漉的土地

黎明时分，架上的灯光映照着她的裙纹；

……

她有着绸缎般的肌肤，

言语时的余音沁人心脾；

她的双眼是安拉造就，

流转间的光泽润似醇浆；

她有着闪电般耀人的微笑；

像玲珑的雏菊剔透香艳。

阿巴斯王朝时期，社会繁荣，文化兴盛，波斯人的韵诗、希腊人的思想和逻辑以及各种社会传统艺术都登上文化舞台，异彩纷呈。伊斯兰教的审美情趣也由感受女性美转向更广阔的领域，如饮酒、自然、男性、光荣乃至安拉。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有巴格达诗人艾布·努瓦斯、侯赛尼·本·达哈克、艾比·泰马穆、伊本·鲁米、穆太纳比、伊本·法里德。其中，伊本·鲁米在美学思想上受到艾比·努瓦斯的影响，成为盖世无双的大诗人。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美曾局限于身体的形态上，而在阿巴斯王朝时代，它的内容扩大到心灵良知、宇宙万物、真主安拉，审美趋向由表及里，直至隐秘的意识深处。巴格达诗人艾布·努瓦斯（757—814年）在表现对存在的感受、战争的震撼以及渴望和平生活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这位高贵的诗人弹拨着三弦琴以《古兰经》的韵文体，铿锵地吟唱道：

将我们埋葬的是战争之父的嚣喧

充盈长者面前的是死亡的誓言

战争爆发战火蔓延

永存的是击战的痛苦 遗骨的凄寒

弓箭变成我们的双手 射杀了百合铃兰

战场变为神圣 芳香遭到驱赶

争战复归平息 我们孑然一身

让青年欢快地凝视死亡牺牲

他们在擂打战鼓我们却弹拨着琴弦

出于善意修建的骑兵营有弩炮的硝烟

甜美的苹果触到我们的指尖

狂放不羁的酒是战争之源

它驱策着人们追随向前

穆太纳比（915—965年）被阿拉伯人认作最杰出的诗人。“穆太纳比”意为“预言家”。他生于库法，在大马士革求学，因自称先知被捕。出狱后，在阿勒颇宫中侍奉哈里发，后仍不能为统治者所容，遂流寓四方，遭盗匪袭击，反抗致死。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文辞的技巧抒发感情，描写战场的诗，着力表现战争的恐怖气氛，渲染刀光剑影：

罗马人披甲执戈涌来，

战马全裹上了铁衣；

在疾驰如飞的奔腾中，

已看不清凌空的四蹄。

但见头盔铠甲映日生辉，

森林般的剑戟寒光闪烁；

漫山遍野的浩荡行军中，

隆隆声震响了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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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太纳比把自己描写成用剑追击惊慌的敌人的英雄，

满座宾朋将会知道，

他们之中我最超群；

沙漠、战马、夜色最了解我，

宝剑、长矛、纸张为我作证。

……

在黑暗和广阔的沙漠中，马贼认出了我；

剑与矛取代了纸和笔的力量。

伊本·法里德（1181—1234年）既是诗人，又是伊斯兰苏非派思想家。他自幼与父亲出入于官场，后离群索居，曾在穆格塔姆山的弱者谷中与苏非派教徒虔修。在麦加的山谷中浪迹15年，后回到埃及。伊本·法里德有“情诗之王”美称，他的诗描述对真主的爱和对真理的追求，采用象征和隐喻等苏非式手法，表达苏非派观念的存在及其意义，赞颂苏非派认作万有根本的真主之爱，以人主统一及自爱终结。伊本·法里德认为，对主的爱超越物质，是追求一切美的根本的崇高之爱，人要完全服从和消融于对主的爱之中，与主合二为一就是享受和幸福。伊本·法里德并不隐讳这种爱的苦痛，“他的开端是相思之疾，他的终结是致命之痛”，这致命之痛就是施爱者的意志消融于被爱者的意志中。苦痛的消解在于爱，爱的苦痛就是快乐。施爱者和被爱者不分彼此。爱和被爱无始无终。他的诗赞颂了对主的爱和人主合一的醉意精神快感。法里德的诗作《大塔伊亚》，又名《神秘的进程》，共760行。后人对法里德诗的注解分成文字式和苏非式两派，而拉希德·本·达哈达哈则综合了两派的见解。下面是法里德的诗句：

眼的快乐是爱的醇酒，

姣好的容貌是那酒盅。

……

赞着恋人名字，

我们捧起了酒杯；

当还无酿酒的葡萄时，

我们就早已为她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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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的酒浇醉了我的眼虹，

酒盅仿佛是我绝代佳人的花容。

不经意地瞥上一眼，

我的心弦怦然为她的懿德在拨动。

……

终结归于开端

终结也蕴涵前行

万有在我看来无遗一览

耳闻所听 眼视所见

如梦初醒 觉我非他

我即是我 岿然存在

我的特性绝无仅有

我的外表世不二出

法里德对于艺术和美的看法与苏非派相同，即美是安拉对他的造物的馈赠，而美与艺术的终极即绝对之美就是安拉本身。法里德以诗句阐明这种观点：

直截了当地说美，不要有什么束缚；

凡是美好的事物，都有其美的要素；

看存在依然固我，不同是人的好恶。

法里德善于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探究其中的内涵，穿越时间的进程，追寻万物的起源，由天河的星宿联想到陆地的尘土，从宏观到微观，将所思所见归拢统一。他认为听觉也有视觉的功能，视觉又有触觉的功能。伊本·法里德反对转世说和泛神论思想。对于其他宗教，法里德持这样的态度：

为了智慧把敌手聚在一起

你会将各式才智撷取。

三、阿拉伯小说

伊斯兰教产生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版图的日益扩大，东西交通的渐盛以及与外界文化传统的接触，阿拉伯文学遂与波斯文学等外来文学迅速融合，由主观色彩甚浓的感性文学进化为理性主义文学，形成“阿达卜”（文学）的独特体裁。所谓“阿达卜”就是离开宗教，寻求纯粹的文学形式，以培养优雅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格。“阿达卜”在阿拉伯语中有多种含义，最初表示邀请赴宴，后来表示人的霜操高节，再就专指人在诗歌、小说、散文和宗谱学方面的修养。

阿巴斯王朝时期是阿拉伯文学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卡里莱和笛木乃》。此书源自古印度的《五卷书》，原文是梵文。6世纪中叶，印度王福尔命人将此书翻译为波斯法赫里维亚语。570年左右，由法赫里维亚语译本再译作古叙利亚语。750年左右，伊本·穆格发（724—759年）将其译为阿拉伯文。穆格发精通波斯语与阿拉伯语，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翻译的《卡里莱和笛木乃》，由于文字优美，被尊崇为阿拉伯最古的散文典范。此书的完成，开创了阿拉伯“阿达卜”的先河。“卡里莱”和“笛木乃”都是狐狸的名字，分别代表善与恶，作为主角，展开了一连串的故事，具有《伊索寓言》的风格。在优美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包含深刻的人性哲理。譬如画眉与大象的故事就是要说明“有才智的人能运用众人的智慧，获得千军万马所得不到的成功”。通过故事反映世间人生的艰辛、苦难，揭露卑劣、权谋、背叛、贪婪、暴虐等黑暗面。在表现手法方面，此书充满矛盾冲突等戏剧要素，情节扣人心弦，矛盾不断发展，很多章节以悲剧告终。穆格发说过：“倘使话语变成格言，逻辑就更清晰，内容就更明白，听起来就更优美，读者就更广泛。”《卡里莱和笛木乃》正是依照这一主旨写成，借动物之口说出妙语连珠，传播哲理和教诲。“睿智者为其智而读它，嬉乐者为其嬉而读它”。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后，印度和波斯的故事不断被引入阿拉伯文学。

《卡里莱和笛木乃》之后，又出现了查希兹（775—868年）的《动物志》和《吝啬人传》。后者描写了当时的市井生活，讽刺了社会丑恶现象，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趣味盎然。

《一千零一夜》（或称《天方夜谭》）是阿拉伯文学巨著，讲述最具趣味的民俗故事，曾翻译成多国语言，一些故事被改编为戏剧、电影。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是因其情节生动，故事曲折，对人类情感有深刻的智性诠释。《一千零一夜》中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是其一大艺术特色。环环相扣，跌宕起浮，抓住读者的心弦。故事内容层层展开，巧设矛盾冲突，欲言又止。《一千零一夜》吸收了《卡里莱和笛木乃》的部分故事，以及希腊神话、印度和波斯文学。其中的人物，男性有国王、大臣、盗贼、泼皮、懒汉、侠士、商人、工匠、自负者、老实人等，女性有恋人、阴谋家、私通者、骗子、女奴、本分人等。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通常认为应分作三部分：第一是讲述印度、波斯这两个地区的故事的，约8世纪时被译为阿拉伯文；第二是状写阿巴斯首都巴格达的风情的。作者不仅具象地映现出巴格达的繁荣，更赋予其创意和想象；第三是描绘14—15世纪埃及的生活的。这一时期，埃及作家对《一千零一夜》的前两部分进行了修改、补充。据此，有人以为《一千零一夜》是反映中世纪埃及社会的一幅风景画。

《一千零一夜》以写实的手法记述了中世纪埃及的市井生活，包括商人的冒险、工人的劳作、能人的轶事等。对盛大的庆典活动、结婚仪式、祝贺新生与避邪祭祀等，都有详尽生动的描述。对当时的人际关系，如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等也有不少阐述。总之，《一千零一夜》可谓古代埃及生活的百科全书。

不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不仅限于埃及地域，更远到如中国等异域他方。书中人物往往借商贾旅行，云游天涯，对各国景物、人情的描写栩栩如生。主角除了从事街市交易，还探险寻幽、会见要人、谈情说爱、结婚育子。书中的神话、童话般的喻世故事中，还富含令人警醒的诗歌、成语名言。它所营造的神幻境界及其神幻物如飞毯、神灯、所罗门魔瓶等，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资料源泉。

《一千零一夜》的始作者，至今众说纷纭。多数学者认为，此书并非同一时期在同一国家写成，而是多人数代、长期积累扩充，终成今日的长篇巨制。《一千零一夜》的作者非常同情弱者和社会下层民众，憎恶高官巨贾，鞭挞强取豪夺和穷奢极欲，褒扬诚恳忠实和清苦恬淡。作者常为穷人构思知恩必报的救星，因果报应，情节极富人情味，感人肺腑。

在《古兰经》、《一千零一夜》和《卡里莱和笛木乃》后，最受穆斯林欢迎的是“玛卡梅”。“玛卡梅”意为“集会”，也就是在众人聚集之处“讲述”文学，后定型为韵文体故事，是阿拉伯早期古典小说。内容有趣，琅琅上口，很多作家著有“玛卡梅”文学。在伊朗出生的白迪阿·哈姆宰尼（969—1000年）为其鼻祖，他早年背井离乡到各地游历，有“即兴诗人”之称。后编成一套52篇的“玛卡梅”。主人公阿布·法特哈传奇式的事迹，由“拉维”（专门讲故事的人）以巧妙谐趣的语言畅谈。《鲁萨法玛卡梅故事》讲述主人公途经一座清真寺，里面一群人在祈祷之余，谈起了盗贼的本领，一共列举了70余种盗窃的手法。主人公慨叹：“这是一个凶险的时代，像你看到的那样残暴；智慧受到诅咒和非难，愚昧反倒成了时髦；金钱像一个巨大魔影，营营之徒围绕它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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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王朝在10世纪后半期没落后，“玛卡梅”受到处于乱世而无精神寄托的民众的欢迎，被推崇为“时代文学”。活跃于文坛的哈里里（1054—1122年）所著的玛卡梅，模仿白迪阿，但有独到之处，因其青年时在巴格达修习过文学与法学，故在文法方面造诣很深。他的50篇玛卡梅，名为《阿布扎德言行录》，可称“骗子言行录”，讲述主人公以三寸不烂之舌，招摇天下的事迹，其笔法华丽考究，细腻入微，被认作玛卡梅的顶峰之作，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它以押韵的阿拉伯散文述说迷人的无赖阿布·宰义德的冒险故事，主人公以亲切的幽默、聪明和诱人的哲理，使其鬼把戏、罪恶和对神的不敬得到了宽恕。在阿巴斯王朝中后期，社会动荡不宁，大量释奴因生活所迫，走上了偷盗、行骗和抢劫之道，讹诈之风盛行。哈里里的玛卡梅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不要听那些在美丽的玫瑰花盛开时，却阻止你采摘的傻子的话；继续追求你的目标，虽然它似乎超过你的力量；随便他们去说吧，把握住你的幸福并祝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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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伊斯兰文学如同其文明一样，对中世纪的欧洲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几乎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至今。1704年法国人迦兰翻译了《一千零一夜》，随即传遍欧洲。“中世纪法兰西的行吟诗和其他爱情诗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撒拉逊人（阿拉伯人）的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谈》（1350年）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400年）中收了《一千零一夜》的一些故事。”拉伯雷（1494—1553年）的《巨人传》和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某些作品，也可能受到《一千零一夜》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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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斯兰艺术美学

伊斯兰艺术，是指自公元622年至今1300多年间，横跨亚、非、欧广袤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题，为伊斯兰教服务或与其有关的艺术。伊斯兰艺术门类众多，包括：建筑艺术，有清真寺、讲经堂等宗教建筑，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代表，有宫殿、学校、图书馆、智慧宫、浴室、坟冢等公共建筑，也有堡垒、城墙等军事建筑；装饰艺术，主要是以几何纹饰、植物纹饰和阿拉伯书法纹饰组成的阿拉伯纹饰；建筑艺术和装饰艺术是伊斯兰的主导艺术；艺品艺术，有陶瓷、玻璃艺品、木器、铁器、织品、服饰和地毯等；美术，包括阿拉伯书法、绘画和雕塑等。此外，伊斯兰音乐、舞蹈、诗歌也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伊斯兰艺术具有以下明显特征：

（1）伊斯兰艺术是统一的艺术。所谓统一，是指在伊斯兰世界的广袤区域内，生活着众多的穆斯林（当今全球近10亿），怀着共同的信仰，作为伊斯兰教圣典的《古兰经》，不仅制定了宗教的戒律，而且是伦理道德和生活的守则。因而包括艺术在内的伊斯兰文化也具有统一的共同特征和共同基础。

（2）伊斯兰艺术是多民族、多文化交流和融合形成的艺术，是富有变化和开放的世界艺术。

（3）伊斯兰艺术是拒绝具象的严格宗教艺术。基督教、天主教堂中大量使用的绘画和雕塑，担任了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任务。伊斯兰教则摒弃具象性艺术。这是与西方和中国传统艺术最大的区别。《古兰经》中并没有明确的章节禁止绘画和雕塑，但先知穆罕默德有言，“天使不涉足有绘画和犬的屋子”，“谁描摹世象，世界末日将因他不能为被描摹物注入生气而受罚。”正统穆斯林不敢逾越此圣训。虽然伊斯兰教禁绘画和雕塑，但为表现独特的审美意识，穆斯林艺术家发明或接受了大量的抽象的纹饰艺术，并将其发展为伊斯兰主导艺术。

（4）伊斯兰艺术的兴衰与统治者对艺术的好恶休戚相关。在伊斯兰世界，凡是杰出的艺术家无不为爱好艺术的君主王公争相聘请，其作品成为艺术赞助者彼此馈赠的佳礼。

（5）伊斯兰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曾占领先地位，对西方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促进了中世纪西方艺术向近代西方艺术的发展。

早期伊斯兰史学中没有专门的艺术史学，仅存断篇短简。伊斯兰世界知名的伊斯兰艺术学家，古代有加黑兹（775—868年）、艾布·哈延·陶西迪（922—1023年），其著作《趣事轶闻》以文学的笔触和讨论的方式，对于10世纪巴格达的许多社会现象、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的生活作了故事性的叙述，其中介绍了当时的艺术与文化。近代阿拉伯首部伊斯兰艺术史学著作，是栽基·穆罕默德·哈桑1948年著成的《伊斯兰艺术》。著名学者还有哈桑·阿卜杜·瓦哈卜、艾哈迈德·非克利、法里德·沙非依、阿非夫·巴哈尼斯，等等。当前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艺术研究渐成规模，翻译、撰写了大量著作。

从属于伊斯兰教的伊斯兰艺术，必然是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认识存在、描绘存在，体现伊斯兰教义精神，并使宗教哲理与审美情感结为一体。既然伊斯兰艺术反映的是伊斯兰教的精神和理念，其艺术创作也会遵循伊斯兰教的审美原则，具备有别于西方传统美学、中国传统美学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儒教等其他宗教美学的特征。首先，西方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即最高范畴是美，美学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美而展开的。伊斯兰美学也谈论美，但不把美当作审美现象的中心，而将信仰和伦理放在首要位置。其次，伊斯兰美学理论形态不够系统、完善，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不够严谨。正由于这些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的方面，有些西方学者不承认存在伊斯兰美学，这显然是出于偏见。

伊斯兰美学形态包括三部分内容：统一、单一和运动。统一，即真主的独一性，是伊斯兰哲学和伊斯兰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清真言开宗明义：“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说明了人与天、天与地以及自然之美与绝对之美的统一。伊斯兰教认为，美包含自然之美与绝对之美。美不仅是对自然、现实的可感的愉悦，更是对最高（主）的信仰，即对绝对的美的敬畏。从自然之美可领会绝对之美，由绝对之美可看到自然之美，二者的统一关系证明信仰与美的统一性。单一，伊斯兰美学认为，美应立足于均衡、和谐，宇宙、社会和存在都遵循创造的规律，即单一性，它是纯粹、完全美之源。单一性赋予万有的审美价值。真正的美，与最高（主）的美相联，虚假的美则与之背道而驰。美就是美的单一性。形式与内容、表象与本质、理念与存在之间是单一、相辅相成的一元关系。运动，伊斯兰教认为，运动不仅是物质的形态，也是美的表现。花蕾绽放，是运动；小溪潺潺，是运动；昼夜交替，是运动。运动是美的源泉，表现了万物的存在。《古兰经》云：“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36：40）“太阳疾行，至一定所，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主所预定的。”（36：38）。运动表现的审美是宇宙更新和持续的象征，运动的停止则意味生命的终结。

伊斯兰艺术与西方艺术在审美创造上有明显区别。“伊斯兰艺术重想象和冥索，而西方艺术则重科学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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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艺术的源泉并非表象或体验，而是非具象的想象，不讲传达而重表现。它跨越了一般认识范畴，力图达到绝对世界即安拉的世界。伊斯兰艺术追求通过安拉来获得更多对存在的认识。《古兰经》云：“人啊，你必定勉力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劳绩。”（84：6）

五、伊斯兰艺术的历史分期

伊斯兰艺术的发展史与伊斯兰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紧密相连，它决定了伊斯兰文化和艺术的兴废、盛衰，影响艺术创作形式与风格的嬗变、发展。伊斯兰艺术发展史分为成型全盛期、发展多元期和传承复兴期三个阶段。

（一）成型全盛期

这是统一的伊斯兰时期。第一阶段从公元7世纪末到9世纪末，经历四大哈里发时期（622—661年）和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伊斯兰帝国东扩西征，疆域几近半个世界。穆斯林吸纳了征服地的罗马拜占廷和波斯萨珊艺术的精髓，创建了有独立个性和面貌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第二阶段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是伊斯兰文明的极盛时期，是伊斯兰历史上“五百年的黄金时代”。在艺术创作手法上，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和普遍性，不再像伍麦叶时期拘泥于对人内心感受的描写。而且，在统一的伊斯兰宗教信仰、思想意识，经济往来密切的基础上，形成三个文化中心。三个中心的艺术既有个性，又有共同之处。阿巴斯王朝艺术的集中代表是城市建筑艺术。如巴格达城、萨马拉城。巴格达城以其圆形被称为“团城之都”，规模宏大，构制精巧。宫殿艺术的典范是穆阿台绥姆宫。装饰艺术在阿巴斯时期登峰造极，萨马拉城的建筑装潢出现了山形花边、植物纹饰和几何纹饰。十字军东征时，将伊斯兰装饰艺术带到非伊斯兰地区，影响了中世纪西方的艺术。

（二）发展多元期

它包括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马木留克王朝（1258—1517年）、塞尔柱王朝（1055—1194年）、伊儿汗国（1256—1353年）、帖木儿帝国（1379—1506年）、安达卢西亚时期（756—929—1031年）。这一时期是统一的伊斯兰世界濒于分崩离析、列国争雄的时期。随着诸多政治、文化中心的出现，伊斯兰艺术开始了不同地域特点的多元化发展时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伊斯兰文化的“千年停滞期”，“近代社会文化停滞是东方文化共同的现象，伊斯兰文化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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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极盛时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和科尔多瓦的后伍麦叶王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文化和艺术发展繁荣。保存至今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让人辨识出昔日的光辉。石砌的尖拱，架在用大理石、花岗岩和斑岩石做成的380个列柱上。1125年建成的埃格麦尔清真寺，首次出现了晚期伊斯兰建筑的钟乳状穹窟。萨利哈·伊本·鲁齐格寺，有许多凸出的纹饰和质朴的库法体铭刻、拼花及已成为博物馆珍藏的枝形吊灯。这些已成为法蒂玛艺术的典型特征。埃及的穆斯林还擅长用木块、骨片、象牙或珍珠镶嵌箱子、盒子、桌子，以及用木制的模具在织品上打印花纹。开罗制的瓷器精美无比，透明到可从一边看到另一边的手纹。法蒂玛王朝的水晶石器皿，经过千年原封不动的保存，如今成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卢浮宫的珍品。法蒂玛建筑艺术汲取了古埃及建筑的结构坚固、造型美观、气势宏大、讲究对称的特点。马木留克王朝（1258—1517年）时，开罗取代巴格达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中心。马木留克统治者对艺术有很大兴趣，这个时期埃及式的建筑达到历史上最灿烂的顶峰。马木留克艺术保持了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时期的艺术传统，清真寺的建筑形制则受叙利亚的影响。马木留克王朝吸纳了由西班牙回流到北非的柏柏尔人的艺术，将一种雄浑气质带入伊斯兰艺术。萨拉丁利用俘虏的十字军士兵，仿效欧洲式样在开罗建造了庞大的城堡。这个时期的清真寺形制均带4个侧廊，以体现伊斯兰教4个教派，改变了法蒂玛王朝只重十叶派的风气。不同于其他王朝的是，马木留克的医院和陵墓建筑艺术独具特色。此时期的清真寺有宽敞的庭院，回文雕饰的小窗和有多个球状拱顶的宣礼塔。在沙姆和埃及，清真寺有穹窿状拱顶和雉堞的宣礼塔。此外，马木留克王朝的玻璃器皿制造工艺，尤其是清真寺内的枝形吊灯，富丽堂皇，五色精莹。叙利亚和阿勒颇城的玻璃业极负盛名。马木留克王朝统治下的开罗，艺术达到高度水准。后人今天在开罗看到的华丽的伊斯兰建筑，几乎都是马木留克时代的遗迹，故有“马木留克的开罗”之说。塞尔柱王朝（1055—1194年）在艺术方面倚重波斯艺术，并予波斯风格的阿巴斯艺术以活力，为伊斯兰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建筑艺术上，塞尔柱的英雄式风格与波斯人对装饰独特的鉴赏组合，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了建筑热，与同时代在法国大放异彩的哥特式建筑相映生辉。塞尔柱人注重大厅、外墙、门的营造及装饰和细工，讲究线条简捷，以高耸的宣礼塔和拱顶烘托建筑的雄伟气势，建造了著名的“尼采米亚大学”。在艺品美术方面，塞尔柱人亦有新的改进，雕刻艺术日臻成熟，地毯织艺得到发展，在绘画上出现了伊斯兰早期描写生命体的内容。塞尔柱艺术表现不仅限于巴格达，其影响远及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伊斯法罕清真寺是塞尔柱王朝鼎盛时期的产物，其中央为露天庭院，有一高门通往院落，周围柱廊环拱，柱廊间为三座厅堂，有一厅堂直通大厅。厅内以巨大的柱子支撑拱顶。在建筑装饰方面，塞尔柱人发展并更新了山形花边、文字纹饰、几何图案、枣椰树叶等装饰要素，多以人物、动物的石雕、泥塑及浮雕装饰墙壁，其中以猛兽头像作为建筑装饰的形式源于中亚地区。在小亚细亚，当时的木刻艺术已达到完美境地，清真寺内的讲坛也以木刻雕饰。塞尔柱时期，产生了最早的伊斯兰细密画派，出现了讲解医学、动植物知识的译书，其中的示意图促成了此画派的形成。蒙古部落秉政伊斯兰世界东部和波斯，建立了伊儿汗国（1256—1353年）和帖木儿帝国（1379—1506年）。早期王国政策的实际策划者是波斯人宰相拉希德·丁。在异族统治下，他致力于使其与本族传统制度结合，并尽可能保有本族制度特色和传播波斯文化艺术。在这方面，波斯人可说是慧心独具。圆锥形屋顶是蒙古建筑的主要特点，并以山形花边和壁画作为装饰。蒙古人还借鉴塞尔柱人建筑式样营造陵墓，有四角为星形的四方体厅堂，尖耸的宣礼塔。帖木儿的陵墓远近闻名，是一座建筑在八角形基座上的砖塔，圆柱形带折纹的穹顶是仿效蒙古帐篷的外观。蒙古人还重视装饰艺术，普遍使用山形花边、灰泥雕饰，帖木儿时代泥塑技艺完美，在大不里士的蓝色清真寺内有别致的阿拉伯书法纹饰、几何纹、植物纹的泥塑饰带。在艺品艺术方面，蒙古人沿袭13世纪的工艺生产陶器，有釉下彩陶和闪光釉陶器。蒙古人还以天龙神鸟大战图等动物画装饰地毯和织品。帖木儿时代，织品上饰以金银绒绣的鸣禽和走兽的图画。15世纪的意大利，就有与此相似的织品。伊儿汗的美术受中国影响极深。从13世纪末起，中国绘画中常用的龙、凤、朵云、峦头、波涛等纹样，为波斯画师采纳。中国画中白描技巧、淡雅的着色，使伊儿汗波斯细密画呈现新面目。安达卢西亚时期（756—929—1031年）穆斯林势力深入欧洲西班牙。哈凯姆二世（961—976年）全力修葺城市，建筑清真寺、学校、医院、市场和公共浴室，使科尔多瓦大学成为当时最高的教育机构。哈凯姆对艺术和文化的爱好，超过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哈里发。在格拉纳达建立政权的纳斯尔王朝（1231—1492年）将格拉纳达的旧城寨加以改造，建筑了“红宫”，富丽堂皇，集伊斯兰建筑和园林艺术于一体。阿卜杜·拉赫曼于788年建造了著名的科尔多瓦清真寺，寺内马掌形的拱架结构，是西班牙穆斯林建筑的特征。中世纪的西班牙因有阿拉伯人传入的文化、技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辉煌灿烂。

（三）传承复兴期

它包括波斯的萨法维王朝（1502—1722年，1729—1736年）、印度的莫卧儿帝国（1526年—19世纪末）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1299—1924年）。奥斯曼帝国重新统一了分裂近400年的伊斯兰世界。三个王朝各为中心，继承先前的传统，分别发展和复兴了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点的艺术。萨法维人是居住在库尔德的波斯人。此一时期，帝王思想的复活促进了波斯古老文化的复兴，其影响波及伊斯兰东部地区，远达欧洲。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一世（1557—1629年在位）达到极盛。阿巴斯是位有才华的君主，他赞助文化和艺术，营建新首都伊斯法罕。萨法维建筑气势磅礴，装饰华丽。伊斯法罕的国王清真寺、阿里·卡布宫的拱顶之美，令游客咏叹，缀以豪华雕饰，而有“伊斯法罕是世界的一半”的赞语。萨法维时期的陶瓷艺品、织品、地毯、壁毯、金属艺品和书籍装潢著称于世。蒙古帖木儿六世孙巴布尔（1526—1530年在位）于1526年攻占德里，并统一四分五裂的印度各苏丹国，形成强大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历经332年，使伊斯兰文化和艺术在印度次大陆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帝国历代统治者都自诩“伊斯兰教的保护者”，鼓励和资助伊斯兰文化、艺术和教育的发展，出资兴建宗教学校、研究机构、图书馆，鼓励学者从事翻译和著述，在建筑、绘画、音乐、文学、诗歌方面取得非凡成就。莫卧儿艺术的特点是当地印度民族传统和波斯艺术的结合。莫卧儿的陵墓建筑艺术高超非凡，多用尖拱门、法塔、圆顶穹窿等构件，建材多取自印度当地的红砂石和大理石，使得建筑外观色彩明亮、典雅华贵。沙迦汗时期建造的阿各拉城外的泰姬陵，是莫卧儿艺术的巅峰之作。莫卧儿细密画是伊斯兰绘画艺术不可多得的作品，传承了波斯细密画的衣钵，设色细腻，线条简洁，画面基调轻快抒情，题材有历史画、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等。从14世纪开始，源于中亚、属突厥人一支部落的奥斯曼人扛起伊斯兰的大旗向拜占廷帝国发难挑战。到1453年，愈战愈勇的奥斯曼人终于突进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老城，据为奥斯曼的都城，灭亡了延续千年的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统一了自阿巴斯王朝以来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奥斯曼文化艺术兴旺昌盛。突厥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出身游牧民族，文化艺术根基不厚，因而热心于汲取外来文化艺术。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后，首先受到拜占廷艺术的熏陶。奥斯曼人将巨大穹顶式建筑索菲亚教堂改为清真寺。奥斯曼艺术创作，无论建筑艺术、陶器制作、瓷砖镶嵌，或织毯工艺，都与清真寺和陵墓有关，借用塞尔柱的装饰手法，吸取中国陶器特有的蓝色并将其当作装饰主色。奥斯曼清真寺多受索菲亚教堂形制的影响，具有中央穹顶和四方形基座。

六、清真寺建筑艺术

（一）最早的清真寺

清真寺建筑艺术伴随伊斯兰教开端而发轫，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清真寺反映了伊斯兰教的盛衰、消长。清真寺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创建。公元622年，穆圣由麦加迁至麦地那。此前，弟子海塞迈根据穆圣的意图和设计，建造了伊斯兰教第一个清真寺——卡巴伊寺。麦地那清真寺的设计无疑也是出自穆圣之手。穆圣年轻时行游夏姆地区，看到了那里的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但未受影响。他由伊斯兰教的精神得到设计清真寺的灵感。伊斯兰教无繁缛的戒律和仪式，清真寺与基督教堂相比，形制简单，陈设朴素，仅作为穆斯林礼拜真主的净地。麦地那清真寺最早是四面土坯墙环绕的庭院，以两排椰枣树干遮顶。穆圣与其追随者在院内礼拜和宣教，并在寺内接见来自阿拉伯半岛各部落、表示愿皈依伊斯兰教的代表团。清真寺自此成为伊斯兰教精神、思想和政治的中心。寺内庭院的东南角，有穆圣和其妻的卧室。穆罕默德后，哈里发站在先知寺的讲坛上，宣布圣战的消息，发号施令。圣战凯旋后，哈里发又在讲坛上宣讲治国的政纲。麦加城圣寺中央的克尔白天房，相传是伊斯兰教先知易卜拉欣及其子伊斯玛仪所建。克尔白作为礼拜正向，是穆圣于623年依据《古兰经》启示所定。629年，穆圣宣布朝觐克尔白是伊斯兰教的天命。630年，穆圣收复麦加，捣毁了克尔白庙四周的偶像，改为清真寺。为保护克尔白寺圣洁、不受外力侵犯，穆圣宣布克尔白寺周围是禁地。不准狩猎杀生、斗殴和一切邪恶异端行为，不准非穆斯林进入。因而麦加寺又称“禁寺”。《古兰经》言麦加圣寺“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麦加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3：96）。

（二）清真寺的结构

清真寺建筑包括礼拜堂、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和券门等形制。

礼拜堂：最早出现在前述的伊斯兰教初期的麦地那的先知寺，后逐渐发展为清真寺的主要部分。礼拜堂内以支柱托起拱顶。支柱和拱顶外形多样，柱群将礼拜堂分割成横竖若干柱廊，四根支柱围作的空间称“巴拉塔”。一般礼拜堂由一个中间柱廊和左右各5个柱廊组成，中间柱廊比侧廊宽，称“中廊”或“主廊”。

正向墙：位于礼拜堂中部，是指引穆斯林朝向麦加礼拜的墙壁。伊斯兰教首个清真寺——麦地那城先知寺的正向墙最早指向北面的耶路撒冷圣城，后来先知穆罕默德将其改为指向南面的麦加城的禁寺。据传在公元624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城一个“受权之夜”接到圣灵的“蒙召启示”。穆斯林起初朝向耶路撒冷礼拜，后转向麦加城，穆罕默德在“受权之夜”当天礼拜的贝尼·萨勒迈清真寺因此得名“双向寺”。实际上，史学家们认为，在“受权之夜”前，麦地那城所有清真寺都是“双向寺”。清真寺内的正向墙，是伊斯兰教独有的设置，其他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和印度教的教堂、庙宇等均无类似之物。信徒礼拜无方向。

凹壁：清真寺内礼拜正向墙上尖券圆门形的凹面阁屋，名“米哈拉布”，与正向墙一同指示礼拜方向，也是伊玛目（清真寺主持）站立讲经和领拜之地。凹壁被认作清真寺内最圣洁之处，因而装潢非常讲究。凹壁四边通常雕刻《古兰经》经文，一般是第三章“伊姆兰的家属”中第36节“宰克里亚每次进凹壁看她，都发现她面前有食物”。

讲坛：是供伊玛目讲经站立的状似阶梯的装置。讲坛的阿拉伯文名称是“敏巴尔”，原意为“高音”。伊斯兰教先知时期的麦地那清真寺，没有专门讲坛，穆罕默德站在土坡上向信徒们讲经。后来，一名巴胡姆的科卜特人弟子做了有三级台阶的木制讲坛，穆圣坐在上面讲经，这就是讲坛的起源。讲坛形制后来逐渐完善，成为清真寺建筑重要的组成部分。台阶数由最初的3级增至穆阿维叶时期的7级，塞尔柱时期达11级。今天，讲坛一般为木制，狭窄的阶梯两旁增添扶手，最前面为拱形门扉，最高处是涡卷状圆顶，上托一轮新月，象征伊斯兰教。有人说，讲坛的门代表尘世，圆顶代表上界，阶梯寓意由尘世达到上界。讲坛还集伊斯兰装饰和雕刻艺术于一身，以镂空的四方形、圆形、弧形等几何纹饰或植物纹饰装饰。

宣礼塔：是清真寺内用于召唤穆斯林礼拜的高塔。公元724—729年，建于伍麦叶王朝凯鲁万城的阿克巴清真大寺的宣礼塔，揭开了宣礼塔发展史的第一页。这个宣礼塔遗留至今，由两截小塔和基座三部分组成，基座为高四方体，内有阶梯通往顶部。通过一马蹄形券门进入基座，阳光穿过门上同样形状的窗户泻入。基座顶部上建两截体积渐次缩小的四方体塔，顶端为一亭阁。伊斯兰艺术家法里德·沙法依说，伊斯兰教早期清真寺的宣礼塔都仿造凯鲁万城阿克巴寺宣礼塔，不同之处仅限于细节的稍微变化。如塔内平面形制或为四方体，或为圆柱体。有时塔顶亭阁以拱顶覆盖，平台上增建木屋檐，以遮雨挡风，这与沙姆地区、伊拉克和波斯的宣礼塔相似。圆柱体宣礼塔的代表作在阿巴斯时期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首个圆柱宣礼塔是著名的萨马拉城的马拉威亚宣礼塔，位于清真寺墙外，很像古代两河流域亚述人所建的庙塔，共7级，代表日月和当时所认识的5大行星。阿巴斯时期定都巴格达后，宣礼塔外形由四方柱体或圆锥体，塔外设螺旋形阶梯。萨马拉城这种形制别致的宣礼塔留存至今，引人驻足。安达卢西亚时期，出现了六面体和八面体宣礼塔。塔体装饰砖雕，或镶嵌彩釉瓷砖。五彩斑斓的纹饰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美不胜收。这种宣礼塔贯穿了穆拉比特时期（1053—1147年）和穆瓦希迪时期（1130—1269年）。随着阿拉伯人1613年撤离安达卢西亚，这种宣礼塔自此步入衰落。印度和伊斯兰教东部地区清真寺的宣礼塔深受当地建筑技法的影响，但塔的形制基本类同于其他伊斯兰教地区，因为印度伊斯兰教时期前的庙宇没有供召唤礼拜的宣礼塔，所以印度建筑师一直致力独辟蹊径，创制别开生面的宣礼塔。如德里的库特卜寺宣礼塔，形制为圆锥体，从下而上，由粗变细，顶端为石制拱顶。土耳其的宣礼塔肇端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人。当初，建筑家们只满足于营造一座圆柱基座，顶部以圆锥体收尾。后来，土耳其建筑师发展了宣礼塔艺术，宣礼塔形如尖笔或利剑。土耳其人喜欢在清真寺正墙两侧建筑两座宣礼塔，并多用拱顶，使清真寺美艳绝伦，叹为观止。到土耳其奥斯曼时代，这种风格的宣礼塔传至土耳其领地东欧国家，以及沙姆地区和埃及。土耳其以外公认最具代表性的土耳其式宣礼塔，是埃及开罗的穆罕默德清真大寺。西部伊斯兰国家清真寺的宣礼塔，普遍承袭凯鲁万城阿克巴清真大寺的形制，多为四面或八面的长方体塔，秉具军事防御功能，位于清真寺后院。塔体由基座、中塔和顶阁三部分组成。基座体积大，高逾20米，基座上托一较小长方体中塔，最顶端是拱顶亭阁，由于基座体积庞大，建筑师们将其分割成若干层，在墙壁上开设窗户，以减轻基座沉重感。在西部伊斯兰国家，清真寺宣礼塔被称为“斋房”，原指穆斯林沉思及斋戒之处。这些宣礼塔通常用砖建筑，而著名的科尔多瓦大寺宣礼塔依照塞维里亚寺，以石头建筑，有些宣礼塔基座还用五彩瓷砖贴面。清真寺宣礼塔巍峨、颀长，其外形多样，可分为四方体、螺旋状、多棱体、圆柱体和双顶共五种。

券是由两河流域的亚述人发明，后经波斯人和罗马人之手得到发展，而穆斯林则将其推至更高水平，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券。最简单的券是由5块弯拱状互相拼连接榫组成，用于门和窗的构造。券的形状包括半圆形、马蹄形、钝圆形、锐圆形。伊斯兰建筑采用的券有：半蛋券，其形如半个鸡蛋，源于伊朗；直圆券，弧面直接置于扶壁上，无需基柱；半圆券，弧面为半圆形，在伊斯兰建筑中广泛应用，古罗马人也喜用此券；马蹄券，古时早已有之，伍麦叶王朝大马士革伍麦叶寺是应用此券的首个伊斯兰建筑，伍麦叶寺有多个马蹄形券窗，伊斯兰西部地区普遍采用马蹄券，是其建筑艺术的显著标志；锐圆券，较多为伊斯兰建筑采用，形如两圆相交产生的夹角。由于锐圆券的重量分散于支柱和扶壁，因此是所有券中最坚固的；瓣状券，是由双拱、三拱或多拱的形如花瓣的券，多见于伊斯兰西部地区。

拱顶是由公元前两河流域人首创，后传至罗马和波斯。伊斯兰清真寺和先贤坟冢一般建筑拱顶。公元691年落成的耶路撒冷圆顶寺是伊斯兰教首个拱顶建筑，714年修建的欧姆拉宫的拱顶浴室应为第二座。拱顶是由数个交叉的券拼接而成，立于圆柱或六棱体或八棱体扶壁上。清真寺的拱顶和基督教堂拱顶建筑结构不同，没有顶楼。基督教堂顶楼一般用于挂大钟，拱顶因此坚固结实，足以承受大钟的重量。清真寺拱顶艺术获重大突破是在阿巴斯时期，出现了建于尖券上的弯拱顶，这种方法增加了拱顶高度。拱顶基座颈部由四方形变为圆形，上面凿刻一圈半圆球、倒球面三角形或轮状连续反复的圆孔。这种装饰称为“山形花边或回文状雕饰”。拱顶建筑的高度、宽度和建材各不相同，形状多样，有尖拱顶，如开罗城的伊本·图伦寺，大拱最早出现于凯鲁万大寺。有科尔多瓦的双拱顶，有伊斯兰西部地区穆斯林擅长的洋葱形拱项，有以高大著称的埃及马马利可寺拱顶，有以花砖装饰的伊朗伊斯法罕寺拱顶，还有融会古拜占廷和近代欧洲建筑艺术的奥斯曼清真寺的拱顶。

柱系由古埃及人发明，出现在祭庙中。柱的运用是古埃及建筑的主要特征。古埃及的柱分为柱座、柱身和柱头三部分。到伊斯兰教时期，穆斯林因袭并发展了柱的艺术，创建了短而细、且成对运用的柱。穆斯林在柱建筑艺术方面的才华，表现在创建了完全自立、无所依靠的柱子，不用连接柱头间的木檩支撑。伊斯兰教柱的特点是简捷、颀长、装饰精细。与西方建筑的陶立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柱不同，伊斯兰教柱主要为四面体或多棱体，甚至是更简单的圆柱。奥斯曼时期的柱更特别，为螺旋形，柱头有叶饰。

（三）著名的清真寺

从正统哈里发时代至今1300余年里，伊斯兰世界建筑了许多匠心独运、瑰丽奇峻的清真寺。

麦加圣寺：麦加克尔白殿重建于605年。当时麦加古莱什部落在何人有权安放玄石问题上发生争执。穆罕默德为解决纠纷，命人将玄石放于布上，每个部落拉着布的一端，抬起玄石到要放的地方。伊斯兰教诞生后，穆斯林攻克麦加，捣毁了克尔白殿周围的360尊神像。四大哈里发时期，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布首次扩建麦加禁寺，说：“真主的克尔白必须有庭院。是你们进庭院，而不是庭院找你们。”于是，他买下克尔白附近的房屋拆除后扩建禁寺。伍麦叶王朝沃立德任哈里发时，为禁寺的大门、屋顶排水管口及克尔白内和四周的柱子包上金叶子。许多历史学家提到沃立德是“伊斯兰教中首位以金子装饰禁寺的人”。他还从埃及、叙利亚运来大理石铺在禁寺地面。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在禁寺增竖了若干根大理石柱，马赫迪哈里发也在寺内增修了许多房屋，并扩建。禁寺面积达12万腕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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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法蒂玛、阿尤布、马木留克和奥斯曼时期，禁寺无大的扩建，仅限于局部维修。奥斯曼时期的1630年，麦加大雨，洪水灌淹禁寺。奥斯曼政府决定重修，著名的土耳其建筑师加南参与设计。本世纪沙特王室统治后，广招高明的建筑师和匠人，对禁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扩建。第一次在1955年，清除了禁寺周围的房屋，增建两层甬道，疏通排水。第二次在1959年，建南柱廊，以大理石镶包墙壁和拱券。第三次在1961年，建造了西南和北面的柱廊、上下甬道，面积达8000平方米，寺周围有5个广场，64门。禁寺总面积达19万平方米，比以前增加了13万平方米，可容40万人礼拜。1986年，禁寺再度重修，现已完工。包括扩建寺外朝向小市场区一侧的面积，平整寺内庭院，加装4部电梯，增建两座高89米的宣礼塔、一座主门和18座大门，改进排水、消防设施，增加渗渗泉饮水点。完工后，庭院面积增多7.6万平方米，礼拜者可增加14万。加上寺外的扩建，共增加了6.5万平方米的面积和60万朝觐者。麦加禁寺现总面积26万平方米。平面形制为长方形，宽敞的庭院正中褐蓝色石块“天房”最神圣，长12.2米，宽10米，高15.2米。天房外墙蒙罩印花丝绸帏幕，用120公斤镶银丝线绣上《古兰经》经文，每年更换一次。天房东南角镶嵌一块1.5米高的黑色陨石，当作天赐神物崇拜。周围露天庭院，面积近万平方米。墙壁和地板用大理石和雪花石砌造，光可鉴人。柱廊环拱庭院，分上、下两条甬道；禁寺外围是石柱组成的墙垣，计892根，每2根柱以券门相连，每4根柱上建一拱顶，共500个。有大门近50道，其中3座主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门、副朝门、和平门。1986年又增建了一座大门。每扇门镶嵌金银珠宝，2米高的东门用黄金铸就。主门两侧各建一宣礼塔，顶托包金铜新月。共9座宣礼塔。每年伊斯兰历的10月，全世界约200多万穆斯林蜂拥而至，朝觐克尔白天房，他们身披白布，排队巡绕天房7圈，以摸到陨石为幸。麦加地处内陆沙漠，气候酷热，早年缺乏必要的服务设施，许多穆斯林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麦加后，因中暑陨命。沙特政府近年对禁寺的扩建工程，除增加寺内外面积、容纳更多朝觐者外，还完善了道路、饮水、通讯、医疗设施，减低朝觐者的劳苦和危险。每次朝觐季节免费提供的冷冻矿泉水就多达8000万瓶。

耶路撒冷城的圆顶寺：因其大拱顶而得名。相传公元621年的一个夜晚，先知穆罕默德由麦加乘天马远行至耶路撒冷，脚踩“萨赫莱”石登霄遨游七重天，接受神示，见到了“安拉”、“天堂”及“火狱”的情景。此后，耶城被穆斯林当作圣城，“萨赫莱”成为圣石。另一先知伊卜拉欣在此宰杀其子伊斯玛仪作燔祭。此寺面积不大，被认作伊斯兰清真寺形制由简单向繁复发展的里程碑。因此，阿卜杜·马立克（646—705年）决定在此圣地建造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的中心，并借以炫耀阿拉伯帝国的富足和强盛，显示伊斯兰建筑不比基督教堂逊色。691年在耶城磐石岩上建造了圆顶清真寺。其基本形制是追求立方与拱顶巧妙结合的范例，由立方旋转而成的八角体与拱顶之间所达致的平衡。在以后的世纪中，清真寺建筑罕有能超过它的。该寺平面结构为圆形，圆廊簇拥，最外侧用4根大石柱和12根檐杆支撑16个券发门，其上托一硕大拱顶。廊厅内为8角形石柱，再往里是高9米的8面墙壁，整体建筑呈8角形，与其他清真寺截然不同，在伊斯兰世界中独一无二。寺内有蓝色岩石，长约17.7米，宽13.5米。拱顶内壁以彩砖贴面，1548年又以描摹图画的彩釉砖装饰。圆顶寺内所用的装饰乃沿袭基督教艺术传统，装饰图案的母题分别来自萨珊、拜占廷及当地。寺内库法体饰带长24米。在建筑底部的大理石板上有抽象的几何纹饰。其拱顶和与建筑呼应的尖塔，则可能从萨珊王朝的带尖的筒形拱顶得到启发。尖拱与圆拱相比更灵活，它几乎可按比例加以设计。尖拱后传入欧洲，在11世纪时被罗马式建筑广泛应用，在哥特时期成为拱的标准形状。正是凭借尖拱，哥特式建筑才得以上升到那样的高度。圆顶寺除借鉴基督教堂和罗马拜占廷建筑的拱顶技术外，还应用了带柱头的石柱和半圆券技术，为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开拓了新视野。由阿卜杜·马立克建造的耶城圆顶寺开始，到伍麦叶沃立德时期以至阿巴斯时期，伊斯兰世界建造了许多精美华丽、超凡脱俗的清真寺。圆顶寺经过数次改建和重修，以及1016年大地震，今天仍大体保持原来格局。

阿克萨清真寺：由哈里发沃立德·阿卜杜·马立克于721年建造，建材取自科斯洛二世毁坏的圣玛丽亚教堂的废墟。阿克萨寺是麦加圣寺之前伊斯兰教礼拜朝向的圣寺，也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圣寺的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意为“极远”，源于先知穆罕默德“远行”耶路撒冷“登霄”的传说。638年，欧姆尔哈里发征服耶路撒冷。应基督教大主教之求将现在圆顶寺之处予穆斯林建清真寺。基督教把“萨赫莱”石视为世界中心。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寺属同一建筑形制，平面结构为长方形大厅。石柱支撑券门。大厅两端有7个小厅。1187年此寺萨拉丁重修了凹壁，装饰了拱顶，并安置讲坛，增设私室。礼拜堂长90米，高88米，宽36米，内耸53根大理石圆柱和49根方柱。礼拜堂分大、小两间。北门的廊道由7座券门组成。此寺无宣礼塔。771年和780年，阿巴斯王朝的曼苏尔哈里发和马赫迪哈里发先整建了被地震损坏的阿克萨清真寺。1032年，法蒂玛·扎希尔哈里发再修。当时，一波斯旅行家描述此寺有20排共280根石柱。1099年欧洲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阿克萨寺一部分被当作骑士团的宿舍和兵器库，一部分被改为教堂。拱顶的新月换成十字架。1187年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收复耶城，再修阿克萨清真寺，复原旧貌，将努尔·丁哈里为此寺专做的讲坛由叙利亚阿勒颇运到寺内。1969年8月21日，阿克萨清真寺流年不利。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在阿克萨寺纵火，烧毁了寺内的讲坛、凹壁和支撑拱顶的石柱。以色列当局调查后称纵火者是神经失常者，予以释放，引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强烈愤慨。后来，伊斯兰国家捐资，埃及仿制了原来的讲坛，修复了阿克萨清真寺。

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原址最早是罗马主神朱庇神庙。378年提都尔帝国时期，神庙改为圣约翰教堂。在神庙时期，内有四柱四方体塔楼。阿拉伯将军阿布·阿比德首先将神庙改为清真寺，塔楼作宣礼塔。705年，沃立德哈里发立誓要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清真寺，伍麦叶清真寺得到扩建。各地的民工齐集大马士革，有波斯和印度人，拜占廷的罗马工匠也来了200人。建材由埃及输入，并大量使用了原址的石柱。伍麦叶寺平面形制为长方形的庭院，长17米，宽100米。由三个大厅和环抱三面的列柱拱廊组成。礼拜堂在院南，长136米，宽37米，正面是分三楹间、浮雕装饰的马蹄形券门，两边是飞檐柱头的石柱支撑小券窗。如伊本·白图泰和伊本·加米尔所记，礼拜堂正中是高耸的拱顶，有68根石柱和砖柱。寺内地面以水磨大理石铺就，原为砖材。大理石墙壁以黄金和宝石嵌饰，描绘树木和城市景物。壁画包括与人体等高的画像，曾为虔诚的穆斯林用泥灰掩盖，直到1928年被发现。半圆券形凹壁首次出现。伍麦叶寺有三个主要拱顶。“纳斯尔”拱顶，为沃立德哈里发所建，位于讲坛上方；“麦勒”（钱财）拱顶，坐落于院南的8根大理石柱上，四方体，克林斯式柱头，高9.95米。拱顶上有一带门的小屋，据说为收藏寺内的钱财；“塞阿”（钟）拱顶，在寺东，因东厅有12世纪波斯人制的古钟而得名。伍麦叶寺东、西、北三面各有三座宣礼塔。东塔称“伊萨”塔，白色，15世纪建；西塔无名，1488年建；北塔谓“新娘”塔，是伊斯兰教最早的宣礼塔。其名源于一传说：伍麦叶寺建成后，需以灰泥抹顶。一商贾之女有此物，但以奇货可居，非一斗银不卖。国王听说慨然应允。商女见到买主，惊呼：国王陛下！二人一见如故，坠入爱河并结良缘。商女遂将斗银献出，襄建伍麦叶寺。此塔得名。“新娘”塔最早为通体镶金，萨拉丁时期重修，1915年再修。伍麦叶寺被穆斯林认作伊斯兰圣寺之一。亚古特·哈马威在其《国家大全》中形容此寺“若人可活百年，他必每日念此寺。若得一日亲临，余后又恍如未见此寺。盖因其工艺精湛，巧夺天工。画栋雕梁，美不胜收。”还有一阿拉伯史学家说伍麦叶寺“不仅是当时伊斯兰国家建筑的奇迹，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恒的艺术宝藏”。伍麦叶清真寺究竟是承袭了基督教堂的建筑模式，还是独创了清真寺的形制；它是拆毁教堂重建而成，还是在原址改造翻修，这些是当今东西方学者争论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伍麦叶寺北面的“新娘”塔，系沃立德哈里发首创。无论怎样，伍麦叶寺对当时和后来的清真寺形制产生过重大影响，如突尼斯的宰敦寺、凯鲁万的赛义迪·阿克巴寺以及安达卢西亚的科尔多瓦寺。

伊本·图伦寺：由图伦王朝的开山始祖艾哈迈德·本·图伦参照萨马拉寺于879年营造，位于埃及弗斯塔特城（今开罗）。建筑高大雄伟，具有古埃及雕石建筑的坚固、豪华、壮美与和谐的特色。此寺除用于礼拜外，还曾当作兵营、学校和官府。寺内有仓库，存储药品和饮水。其时还配备医生，为参加聚礼的患者诊治病恙。伊本·图伦寺的平面形制为正方形，长宽各161米，是伊斯兰世界面积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寺中露天庭院长宽各91米。院中坐落带八角形拱顶的墓冢。四周砖柱环拱，围墙高大。礼拜堂内5列砖石券将空间分为17楹间。白色砖柱和券装饰华美。四壁木板护墙，上雕库法体书法。内墙的129扇尖券窗以石膏镂刻装饰。拱顶硕大，历经多次重修，现存四方体拱顶，为素丹·赛义夫·丁于1297年建，曾经多次修葺。东面正向墙有5个凹壁，最大的以彩色琉璃瓦贴面，上刻《古兰经》经文。拱顶和凹壁由马木留克王朝于1298年建造。伊本·图伦寺的宣礼塔坐落于寺西墙，形状奇特，塔外有螺旋形阶梯，是伊斯兰世界继萨马拉寺之后第二个具有此种宣礼塔的清真寺。塔分四层，底层是四方体基座，二、三层为八角形，最高层为尖塔。

凯鲁万清真寺：又名赛义迪·阿克巴寺，由阿拉伯将军阿克巴·本·纳非阿670年攻占突尼斯的凯鲁万城后修建，是穆斯林在北非建造的首座最大的清真寺。696年重建后，面积扩大。现存清真寺为8世纪希沙姆时期伊卜拉欣二世所建。阿拉伯人把迦太基废址的石柱及柱头搬来作清真寺建材。凯鲁万寺的面积与伍麦叶寺相当，即长135米，宽80米。宣礼塔分三层，四方柱体，高35米，是凯鲁万城最高的建筑，由三级四方柱体组成。第一、二层建于希沙姆时期，第三层可能为11世纪增建。基座硕大，宽10米，高18米。第二、三层分别高5米和7米。寺四角设岗楼，大门上有齿垛。与其他清真寺相比，凯鲁万寺有两个特点：一是礼拜堂面积大，占清真寺的一半；二是宣礼塔别具特色，形制鲜见，独立于清真寺外。整座建筑从外部视之，如同高墙大院环拱的城堡。礼拜堂内分10楹间柱廊，花岗岩、斑岩和大理石圆柱林立，约300根。藻内装饰华丽，凹壁缀以大理石和瓷砖。堂前大小券门18扇，每扇由400—800块雕板拼成。可容纳6000—8000人礼拜。西面置梧桐木讲坛，用近300块印度名贵杉木组成，嵌板的几何、植物纹饰色彩艳丽，做工精巧。凹壁以28块大理石雕就。讲坛和凹壁均建于9世纪。

科尔多瓦清真寺：后伍麦叶的第四位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达希勒786年在一座基督教堂的遗址上由拜占廷的建筑师盖起了此寺。当时仅建宽75米、长65米的礼拜堂，后又建同样面积的庭院，后来的855年、951年和987年，直至11世纪，历朝君主又对此寺扩建、增建装潢。致使科尔多瓦寺在伊斯兰和世界建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后续的工程均尊重并遵循此寺最初的基调和风格。科尔多瓦寺宽180米，长125米，平面呈正方形。露天田园一半为橘园，东、西、北三面围以侧廊。过天井、跨17道券门，始入礼拜堂。它占据寺的五分之三，轩敞宽大。礼拜堂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石柱和石券门林立如织，19间柱廊中，由665根罗马式斑岩、碧玉和大理石柱支撑数百个马蹄形上下双叠的券门，共计柱梁1293根。观者立于其中，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颇感建筑的华丽奢靡。林立的石柱、券门和礼拜堂融为一体，填补了广廊的空间。礼拜堂正向墙以精美的彩砖贴面，木制藻井糅杂赤金和贝壳装饰。由于光线折射作用，观者从墙壁左右看到的图画各不相同。正向墙两侧各有一间小屋，一间供伊玛目修行养性，一间存放讲坛。凹壁深，形为尖券，饰以库法体抄写的《古兰经》经文。堂内吊灯千盏，烛光摇曳。公元10世纪时，哈里发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将科尔多瓦寺办作同名的大学，成为伊斯兰世界最早的高等学府。1236年，基督教国王非迪南德三世夺回科尔多瓦，遂将该寺改为基督教堂。至今教堂内遗存伊斯兰遗迹。科尔多瓦寺是伊斯兰教建筑史上的瑰宝，有西方的伊斯兰教“克尔白”美称。欧洲人也把它看作世界建筑艺术的奇迹。

爱资哈尔寺：取名是为纪念穆圣女儿法蒂玛，法蒂玛有称号叫“宰海拉”，阿文意为“最（更）明亮、最（更）美丽的”，爱资哈尔则是“宰海拉”一词相对的阳性形容词。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第四代哈里发姆伊兹将军昭海尔，970年兴建开罗城时，在城东南方建筑了爱资哈尔寺。此寺历史上多次修缮、加固、装饰，目睹了埃及的沉浮兴衰。最初，爱资哈尔寺的面积仅及现在的一半，由露天庭院、礼拜堂和左右侧厅组成，侧厅内各套3个柱廊。爱资哈尔寺落成仅4年，哈里发即命令重修，1008年又修葺了宣礼塔。以后经历多次再建，清真寺面积不断扩展，增设了柱廊、学堂、宣礼塔、凹壁等附属建设。爱资哈尔寺是埃及伊斯兰艺术的博物馆，现面积达1.2万平方米，可供5万人礼拜。清真寺主门——穆兹尼门——右侧是马木留克王朝阿拉丁所建的阿克巴学堂，内有礼拜堂、正向墙等设施，当年相当于爱资哈尔寺的图书馆。左侧是塔卜拉斯君主1319年筑就的塔卜拉斯学堂，其时此建筑也作为清真寺，工程耗资巨大，融会了伊斯兰艺术精华，但后来成为图书馆的附属馆，地位式微。穿过两座学堂间的甬道，便是券门拱围的宽阔的庭院和中央老礼拜堂。1753年，马木留克王朝君主阿卜杜·拉赫曼修葺爱资哈尔寺时，扩充了礼拜堂面积近一倍，依原式样增建了50个石柱和50座券门，添造了凹壁和讲坛，抬高了拱顶。至此，爱资哈尔的礼拜堂面积成为埃及之最。礼拜堂内砖柱林立，20排砖柱上横架木梁，组成数十座券门。6座凹壁配置镂空雕饰的木框。清真寺北面，有一通向卡塔那胡同的大门，名“萨阿依达”门，也是阿卜杜·拉赫曼时期增建。门上以大理石柱支撑的阁屋专门收藏《古兰经》经书。门内是阿卜杜·拉赫曼的拱顶形墓冢。爱资哈尔寺分作29楹间，其中有学生宿舍。9座大门，西北面的穆兹尼门，为主门，内套卡伊塔巴伊门；西南的马格里布门，通向同名厅；沙沃姆门，通向同名厅；萨阿伊达门，通向最大的萨阿伊达厅；东南的哈拉迈门，通向同名厅；舒拉巴门（粥门），原在此向穷人布施粥和肉；昭海尔门，通向同名的学校；小净门，通向寺内的小净池。爱资哈尔寺现有5个不同形制的宣礼塔，建于不同的时代。分别名为阿克巴法维亚、卡伊塔巴伊、古里、萨阿伊达、舒拉巴。其中卡伊塔巴伊宣礼塔带两个塔尖，在伊斯兰世界罕见。爱资哈尔寺的拱顶、券门和柱廊，均为砖砌。柱廊上部券窗的石膏镂空窗棂造型华丽，形状为几何纹样和植物枝桠。爱资哈尔寺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伊斯兰最高学府。兴建之初，仅供穆斯林礼拜，后来寺内开始讲授伊斯兰法学，首位在爱资哈尔从教的，是逝于984年的阿布·哈桑·穆罕默德法官，他既是教义学家，又是文学家。埃及历史上知名的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都曾在此设帐收徒，学子多来自农村。学成返乡后，或任清真寺教长，或从事宗教教育，在社会中影响很大。萨拉丁统治埃及后，由于爱资哈尔寺讲授的十叶派和伊斯玛仪派教义与萨拉丁信奉的逊尼派教义相悖，爱资哈尔寺的教学被迫中辍。此后的1250年建立的马木留克王朝，爱资哈尔寺教学重趋正常，完善了设施，成为规模庞大的“大学城”，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穆斯林来此求知问业。1961年，爱资哈尔寺进入了历史新阶段，埃及政府决定将其办成现代化大学，除宗教学、语言学外，增设哲学、医学、商学和工科等新学科。一直与爱资哈尔无缘的女性，首次获准入校就读。古老的教学方式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正规的演讲和教室授课。爱资哈尔寺被誉为伊斯兰宗教教育的福地，阿拉伯语言学的摇篮，从古至今为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培育了大批英才，其中不乏名士显辈。我国当代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如已故的北大教授马坚早年曾就读于爱资哈尔。近年，爱资哈尔寺的墙壁、装饰等部分由于年久失修、自来水的侵蚀以及1972年装修时的失误，出现程度不同的损坏。1992年，埃及和沙特政府分别决定出资6300万和1000万埃镑进行修缮。

苏莱曼尼亚寺：在奥斯曼的黄金时代，一位名萨南的土耳其建筑家，设计并主持建造了135座土耳其浴室和超过此数的清真寺，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非亚教堂改建为苏莱曼尼亚清真寺。史学家认为该寺是奥斯曼帝国建筑中“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苏莱曼尼亚寺的特点是拱顶多，大小共28个。当夕阳西斜，映着夜幕低垂的南天，清楚地可见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耸立的苏莱曼尼亚寺动人的剪影。该寺平面形制为长方形，全部用大理石砌成，107根石柱支起56米高的拱顶。拱顶直径33米，高24.3米。主拱以4个小拱支持，周边开32扇窗户。礼拜堂长81米，宽70米，由前厅、正厅和侧厅组成，用3个大跨度拱顶结为一体。凹壁和后墙以波斯式彩釉砖装饰。拱顶内壁黑底金字书写《古兰经》第35章“创造者”节录。苏莱曼尼亚寺使用的红泥砖是当时的流行色。萨南在苏莱曼尼亚寺四角建造了4座宣礼塔，其中正面的两座有3层阳台，而另两座只有两层。当时的苏莱曼国王问其缘由，萨南答：陛下，请数数全部阳台，是10个，陛下是奥斯曼帝国的第10代国王。苏莱曼对萨南的奇思妙想大为赞赏。

摩洛哥哈桑二世清真寺：被誉为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寺的第三个伊斯兰圣寺、“世界第八大奇迹”，位于海滨城市卡萨布兰卡。法国人设计，1988年底开工，1993年竣工。以现任国王哈桑二世命名，耗资6亿美元，系全国上下和国外多方出资。形体宏大，远在30里外即历历在目。四方体形制，占地2万平方米，高60米，分上、下两层，下为男用，上为女用。地下两层，亦分男女。拱顶3400平方米，为活动的两层，可张开。寺南面的宣礼塔高200米，上装激光器，射程30公里，作照明和装饰。内外装饰多为手工，形状各异的枝形吊灯均由威尼斯进口，每盏重150公斤。礼拜大殿金碧辉煌、气势慑人。该寺集中了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工人、技师3万人参加建设。使用了30万吨水泥、4万吨钢、22公顷大理石、3万立方米石灰、4万立方米涂料。

七、阿拉伯纹饰

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具象绘画的戒律，给伊斯兰艺术造成以下三种影响：1.促使伊斯兰美术世俗化。绘画、壁画、雕塑等造型艺术在伊斯兰教中，不作为来世的艺术，不为宗教服务，远离清真寺和经典，不像基督教中绘画、雕塑作为阐述教义教理、指导个人行为的载体，而是附着于非宗教建筑和书籍、瓷器、织品等世俗民生器物艺品中。2.促成伊斯兰美术的抽象特征。有的学者指出，既然人物画像甚至飞禽走兽的图画大量存在于非宗教的场合，那么实际没有所谓“伊斯兰教美术”。笔者认为，虽然伊斯兰美术不直接为宗教服务，但要受伊斯兰教理及其美学的约束，由于惧怕“圣训”中末日惩罚的儆戒，穆斯林避讳具象和写实的艺术创作手法，采用抽象表现形式，抒发深刻的蕴义，漠视光影原理、透视法和三维空间以及人物和动物画中的比例。由此来看，伊斯兰美术与西方传统古典美术迥然不同，它贯穿着伊斯兰教理和美学思想。3.促进伊斯兰纹饰艺术的发达。虽然存在禁止具象绘画的戒律，但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中仍有以造型艺术表情达意的需求，为消弭宗教与艺术的矛盾，穆斯林艺术家另辟蹊径，以兼备具象与担负双重特性的纹饰艺术代替造型艺术，完美地达到目的。伊斯兰纹饰艺术的成就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宗教的装饰艺术。4.造成美术家社会地位不高。伊斯兰教历史上，美术家排在书法家和教义学家之后。在非宗教典籍中，书法家缮写誊录，美术家只有在空白处绘画插图的份儿。公元13世纪前，美术家一般不在插图中署名。

说起阿拉伯纹饰，其主要特点是兼具形象和抽象，以抽象为主，其理论基础是伊斯兰美学。中世纪阿拉伯著名哲学家伊本·西那采取了带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认为感悟是人类认识真主和世界的一种最高能力，因此，一切失去物质和感性外壳的抽象概念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因为人的精神目光应从“粗糙”的物质现实，从一些具象的事物和现象移开。当代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史学家阿非夫说，伊斯兰美术并非来自理性和直觉，而是源于臆想和情感，满怀着对真主的崇奉和笃信。也就是说，穆斯林艺术家的创作途径是通过臆想，而非感知。因为对真主的认识并非通过感知，而是感悟。感悟的程度因人而异，最高是先知们的感悟，然后是哲人、艺术家、文学家和诗人。感悟是抽象的，逾越感觉和深思熟虑。艺术则是以理智的感觉摹画崇高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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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拉巴拉（O.Grabara）在《伊斯兰艺术的形成》中指出阿拉伯书法艺术嬗变作纹饰，又成为符号和象征，可谓伊斯兰艺术的源泉。他说：“伊斯兰艺术不仅是装饰艺术，也颇有象征意义。我们在东、西希尔宫，冬宫和穆夫杰尔宫见到绘画，无论是几何状或植物状，都有象征意义，这是伊斯兰美学的极致。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建筑是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形制。因此，不能把装饰成分看作孤立的构成或视而不见的自然存在。”他还说：“从对艺术品的文化价值层次探究伊斯兰美术，抛开视觉感知的事物、寻常的标志以及包含的意义，那么图画与其根本就一分为二，处于变化之中。在图画表象的背后，是标记和表面特点的谐调统一，留给人自由想象的余地。故伊斯兰美学包含许多可资遐想的寓意，具备无限的欣赏价值。”阿非夫·巴哈尼斯在《阿拉伯艺术美学》书中说，框线和色块是伊斯兰美术的两大因素，如同植物的枝与叶，相辅而行。由框线而生色块，再衍变出各种几何形状。譬如，书法中的线，从表象看是几何图形的基本要素，但从担负意义看，它与认主独一相联。即万物起于线，归于线。又如放射型的几何图形，是离散的，也是聚合的。表现源于独一，归于独一。独一就是真主。阿拉伯纹饰中的几何纹由基本的几何形状如三角形、四角形和五角形衍生。这些几何形状变换循环，组成各种森罗万象、奇妙怪谲的图案。穆斯林从中可感到循环往复的世界以及造物主的存在，思索生命的回旋与更迭，领悟真主之美和无始无终的神力，得到美的愉悦和思想的陶冶。阿拉伯几何纹饰不仅表现了穆斯林对代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而且包含了他们的宗教热忱。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一直沉湎于装饰艺术，以此作点缀和装璜，还代表万类庶物。既是艺术表现，也是宗教象征，反映了阿拉伯人的艺术天资。阿拉伯几何纹饰不但具有数学意义，且涵盖世间万物的形状，如圆柱体、球体和立方体等。但穆斯林艺术家没有拘囿于表现体积，而认为体积是人类无法填满的精神外壳。伊斯兰艺术追求表现物质存在的平面形状，认为平面并非空洞抽象，苏非派经常借用平面表达各种意思。阿拉伯纹饰也非肤廓无物，而是以抽象形式代表世间万物，所有生命体或非生命体。植物纹的表现手法与几何纹类同，即把植物的外在特征，如弯曲的茎蔓、繁茂的枝叶，贯穿于抽象的几何纹中，予物质基本形态增添各种颜色，使其具备新的意义和阐释。视觉中的线条和色彩，流通着艺术的旋律。曲线纹饰肯定了阿拉伯艺术的创作灵感，象征植物、花卉，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曲线纹饰表现的，正是大自然的含义。

那么，何为伊斯兰装饰艺术？它是指附着于以清真寺为主的建筑物和各类艺品上的纹饰艺术，以非具象的波状曲线的阿拉伯纹饰为表现手段。伊斯兰艺术离不开纹饰艺术，其核心是宗教建筑物和艺术品，装饰这两种主体艺术的阿拉伯纹饰则是伊斯兰艺术的灵魂。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反对描绘生命体，使得阿拉伯纹饰为主的伊斯兰装饰艺术领有独树一帜的特点。阿拉伯纹饰艺术特征是讲究重复、整齐和规则的排列，对称、均衡和节奏的置陈。表现形式的复杂繁缛，令人眼花缭乱，反映了伊斯兰艺术崇尚繁复、不喜空白的审美。不喜空白是原始人类艺术的共同特征。伊斯兰教认为，空间是魔鬼出没的地方，故应以稠密的纹饰填满空间，阻止魔鬼活动。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认为，相当于无有的空白并不存在，真主无时无处不在。

阿拉伯纹饰包括几何纹、植物纹和书法纹三种。

几何纹：圆形和方形是所有几何纹的根本，由此繁衍其他类型纹饰。阿拉伯几何纹饰以星形图案为主，它蕴蓄了伊斯兰教天地融合的观念。星形图案组合方式众多，如三角形可变成五角星形和六角星形。四角形变成八角形，前者象征四面，后者表示八方。人们透过星形图案，可联想到天穹和下土、正中与方圆、精神及物质。几何纹除星形图案外，还有以正方形、十字形、万字形等几何纹饰为主的多种组合图案，以及构思独特的扭曲状编结纹。伊斯兰艺术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和宗教艺术使用几何纹饰，并将其作为主要装饰艺术，星状图案常见于建筑物和木质、铜质艺术品上。几何纹饰不但表达了穆斯林的欣赏品味，也证明他们丰富的几何学知识。几何纹饰在沙姆地区叙利亚和埃及备受崇尚，后传至北非的土耳其。今天沙姆地区现代建筑上，几何纹饰触目即是。

植物纹：阿拉伯纹饰中的植物纹，并非具象描摹树木和花草，而是波状曲线几何纹的一种变体。最典型的形状为枣椰树叶纹，源出希腊，主纹呈扇面枣椰树叶状，具有连绵不断、无限延伸的抽象式样，象征宇宙万物的深奥精深和生命力的顽强不挠。植物还有象征生命之树的圣树纹，出自伊朗萨珊艺术。典型的圣树纹是在一棵大树两侧画两只相对的动物。9世纪后，圣树纹渐趋抽象，树干变成纤细垂直的线条，枝叶呈螺旋状纹。植物纹后来还出现弯曲茎蔓缠附枝干的葡萄纹。穆斯林使用植物纹饰，意在重现自然。反复连续和相对或近似的树叶、树干形状的纹饰，贯穿着抽象和象征的原则。植物纹出现于公元9世纪，当时萨马拉城墙壁的灰泥纹饰和埃及图伦遗址上可见到这种纹饰。法蒂玛时期，植物纹饰艺术得到发展，到13世纪则登峰造极。之后，植物纹饰传往伊朗，装饰在彩釉瓷砖上，而且具有中国艺术特色。植物纹在伊朗和印度十分流行，流线形的枝桠、叶片和花蕊纹饰充斥地毯、书籍、门闼、清真寺的讲坛和凹壁。陵墓柱塔上常雕镌松树的花卉纹饰，代表后世及其幸福、安详、丰裕和美好。

书法纹：阿拉伯书法有多种字体，强调纵向和横向笔画，且具装饰性。库法体笔画形如枣椰树叶或花卉。纳斯黑体和三分体讲究纵向笔画，曲线变化多端；鲁库阿体庄重大方结构工整；迪瓦尼体飘逸跌宕，结构疏密恰到好处。笔画空白处装璜蔷薇纹和逗点，整体视如中国传统黑白花鸟画。以上阿拉伯字体都以曲线变化为特征。以此作为装饰手段，与植物纹的波状线条有同工异曲之处。从8世纪至今，伊斯兰艺术家一直用阿拉伯书法装饰清真寺的墙壁、拱顶、券门和凹壁。

在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地区，当地人以雕刻或镂孔的石膏勾勒出几何和植物纹，还出现了称为“情人心”的双心状和蜂巢状几何纹饰。库法体或纳斯黑体的书法纹饰一般抄录诗人布希里（1211—1296年）的诗篇，还有阿拉伯文的吉祥、平安的字句。格拉纳达的红宫、塞维利亚的拜尼·阿巴德宫中的书法纹饰，堪称伊斯兰书法纹饰的杰作。

以动物图画作装饰在近东由来已久，穆斯林承袭了这种艺术，使用狮子、老虎、大象、羚羊、兔子和小鸟的图画装饰建筑和工艺品。动物装饰艺术部分来自中国，但多源于波斯萨珊艺术。

阿拉伯纹饰融书法与绘画为一体。阿拉伯书法是勾勒字词的笔画、组合笔画结体，绘画则是描摹现实或虚构的形象。阿拉伯纹饰是无具体含义的绘画，表现为非具象的、图案化的形式。阿拉伯书法成为纹饰艺术，尽管未脱离其基本功用，但抽象的意义已成主流。而且由于阿拉伯文是抄写《古兰经》的神圣文字，又增添了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审美情趣。随着书法艺术地位的提高，其解释说明功能亦相应增强。

阿拉伯书法从迦南起源时起，就有几何图案的特点，之后演变为柔和飘逸或支离破碎或二者兼有的几何形式。库法体的出现将阿拉伯书法推向超群绝伦的巅峰。这种字体一般以抽象的枝叶植物纹装饰，称为“柔和曲线”。到15世纪，几何图案的书法开始用于装饰非斯城建筑的墙壁，即以砖块交错拼成“安拉”一词或先知穆罕默德或哈里发的名字。阿拉伯书法以形状分两种，一为棱角形，一为曲线形。阿拉伯书法纹饰由此亦分两种，一为由三角形或正方形派生，称为“哈依特”（框线形）。一为曲线形，糅合了植物纹，称为“拉姆依”（色块形）。

八、伊斯兰美术

伊斯兰美术不讲究直线透视。西方美术的直线透视法，关注的是物体的体积，以数学精确在三维空间中表现事物的体积和纵深，而伊斯兰美术要表现事物的本来形态。伊斯兰美学认为直线自真主的天穹下射，是平行形，而非物理透视的圆锥。万有中人和物与真主的原点均等距离，无所谓远近。也就是表现事物与永恒存在（安拉）的关系，即“精神透视法”，这是法国伊斯兰艺术史学家帕帕都波罗在《伊斯兰和伊斯兰艺术》中提出的。“精神透视法”没有平行线和消灭点的概念，认为光线散布画中各处，所有事物都有视点。“精神透视法”贯穿于伊斯兰美术和纹饰艺术中。此外，伊斯兰美术中人物构图特别，多以螺旋形布局，表达了穆斯林接近真主的渴望。穆斯林认为真主居于中心，可透过螺旋造型接近真主，苏非派就作如是观。

“精神透视法”与中国画透视法有共同之处。中国画的灭点聚集于景物背后的平行线，而不是前面。伊斯兰美术中灭点或在景物空白处平行，或聚集在位于景物后无限远点的平行线的焦点。“精神透视法”意在以物理方法表现三维空间和纵深，并未完全放弃空间，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视觉所见，并不局限一处，视觉焦点透过螺旋运动到达画中各处。

伊斯兰绘画流派有多种划分方法，或依据地缘、历史、政治的范畴，或按照作品的特质。本书主要根据作品的共性，兼顾历史和地缘因素进行划分。

（一）阿拉伯画派

阿拉伯—伊斯兰早期绘画作品主要分两类：墙壁镶嵌画和文稿、书籍中的插图画。墙壁镶嵌画的创作是仿照现实存在的物体，最早出现于伍麦叶王朝的圆顶寺内，画面由马赛克石拼制而成，具有装饰性，表现幸福欢乐的景象，图案相互连结且多重变化，为阿拉伯装饰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绘画风格上虽力求摆脱传统规范，但仍留有沙姆地区痕迹，未能完全脱离透视和比例技法的运用，同时艺术家们努力在植物图形上科学地使用渐进的同一色系的色调，创造出光与影的层次效果。阿拉伯画派分两种：（1）伊斯兰早期的具像和非具像绘画。以狩猎图、裸体像、帝王图等世俗题材为主，承自希腊画风，但在细节方面已略具伊斯兰教风格。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中，所见镶嵌细致的装饰壁画，是吸取拜占廷美术的格调，作写实的描绘，但已看不到动物或人的造型。伍麦叶王朝穆夫杰尔宫（724—743年）接见大厅券门上的壁画：硕大的苹果树，两旁茅草，右侧一头雄狮正扑抓一只羚羊，左侧两只羚羊正啃食茅草。画面正中果树硕大显目，超出比例。狮子和羚羊表现动感，狮子凶猛，羚羊躲避。树木下的动物图案，即圣树图案，是波斯人惯用的手法。欧姆拉宫（707—744年）建造的壁画描摹6位工匠：一位操木刨，一位挥头，一位持镐，一位提土坯和砖坯模框，一位握锛子，一位执钎。主厅内人物画，是一群异邦人物画：6人穿着华丽，分站前后两排，人物头顶用阿拉伯文加注，前排靠左一人的阿拉伯文和希腊文说明他是拜占廷皇帝，身后的第二位是西班牙哥特王朝国王，前排第三位科斯鲁文标明他是波斯人君，还有哈巴什王，中国的天子，印度或土耳其的君主。显然此壁画出自波斯萨珊画家之手。此画的右侧，摹绘一群裸体沐浴的妇女和半裸的从事体育运动的男子。（2）巴格达画派。出现在公元13世纪阿巴斯时期，或称塞尔柱画派。伊斯兰早期附有插图的缮本画主要制作地点是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不同学派缮本画的插图所受的影响也不一样，科学文献由于大部分译自希腊，其插图也多半仿自希腊和拜占廷的典范，只不过不再讲究写实，而加上较多的装饰趣味以及活泼有趣的要素，以迎合伊斯兰品味。阿巴斯美术最著名代表作是画家叶海亚·本·瓦西提1223年所著《丝绸商的领地》故事集里的插图绘画作品，在共99页的书里有99幅37cm×28cm的插图。该书现存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瓦西提运用简洁细腻的笔法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显示了对绘画美学的最初认识，是研究巴格达绘画艺术的一部基础素材。他在书中描绘了娱乐和饮酒的场面，尤其擅画酒馆欢乐的气氛、酿酒器具、酒瓮和酒馆里的女侍者。这些插图与书中所写的文字配合密切，相得益彰。瓦西提还注意刻画不同性格、身份的人物，试图赋予他（她）们以特定的模式。无论是人物群体，还是骆驼、马匹或城市生活、乡村人家、沙漠风情。《领地》中有一幅插图，描绘牧驼人和一群骆驼，画面上一人站在10峰骆驼旁边，一条平行线表示地，地上长着青草，没有画如建筑物等背景。画家成功地描绘了骆驼的动感，脖颈高昂，其中两峰低头吃草，近似写实。牧驼人右手执棍，服饰为阿拉伯式的大袍宽袖。瓦西提还描摹了人们欢庆斋月结束的情形：一群骑士乘马，举旗扛旌，敲着都夫（手鼓）、吹着密兹玛尔（双簧管），欢庆斋月结束。从对人物群体的刻画、对旌旗着色和渲染中，可见瓦西提对生活的入微观察。瓦西提的《领地》是阿巴斯时期艺术发展的例证，也代表了巴格达绘画流派的主要特点，艺术史学家认为它是该画派的集大成者，他在画面着色和对作品主题的处理方面都达到了顶峰，以富有表现力的绘画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和人物情感。巴格达画派作品主要见于各类图书中的插图，内容多描述不同时期伊斯兰国家内的生活情景和战争场面，特点是阿拉伯化多于波斯化。画面人物为东方人和阿拉伯人，男子下颌美髯如漆，鼻似鹰钩，长袍宽大过足。衣袖上的纹饰为阿拉伯化的植物纹、花卉和几何纹，与《卡里莱和迪木乃》以及《丝绸商的领地》中的人物衣饰相似。画面布局恰当地处理了群体与个体关系。

（二）波斯细密画

波斯细密画是指13—17世纪间在波斯文化影响范围内流行的手抄本的非宗教插图。关于细密画的起源，据说是在伊朗高原，或中亚摩尼教的经典，但迄无定论。帕提亚和萨珊王朝的绘画艺术仅留下一些零星的壁画和粗糙的浮雕；在中国吐鲁番地区发现一些8—9世纪的摩尼教书籍和经文的碎片及插图，以后3个世纪一直是空白。细密画一般是以抄本的装饰画或插图为主，其特征是画面小，笔法细腻而华丽，题材则以世俗的描绘居多。今日残留的古老作品，有13、14世纪左右塞尔柱系的巴格达派与蒙古系的蒙古派。前者画风单纯明快，后者则受中国元代画风的影响。波斯细密画追求平面空间视觉享受，充分运用阿拉伯几何纹饰和植物纹饰，有的还透着中国传统的山水技法，装饰性极强。人物形象或为五彩缤纷的精美边框围绕，或被置于类似地毯边饰的饰带之内。在表现空间手法方面，与中国画相似，不囿于焦点透视，突出平面的超自然构图，画家在图中随意发挥想象：蔚蓝色的天空、金色花瓣以及工笔细描的程式化的树木，营造了神话般的氛围。波斯细密画派还可细分为（1）蒙古—波斯画派：在蒙古人入侵的初期，艺术曾一度衰落，但后来又得到一些蒙古王的大力赞助。他们不仅向波斯和阿拉伯人介绍了亚洲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带来了中国的艺术，特别是那些景物多、线条柔和而又富于幻想的素描。波斯是蒙古统治的核心地区，从外国艺术中吸收了色调、结构以及个别内容，并取消了官方禁止绘画的赦令，于是人们开始大胆地描绘各种人物，甚至画了先知穆罕默德。波斯画家开辟了新天地，为传记插图，创作出反映苏非派虔诚活动的、充满幻想的画卷。但使波斯画家得到决定性鼓舞的是诗歌的繁荣。他们相当重视诗歌，曾为诗歌作了大量绘画。蒙古人当时与中国元朝的蒙古兄弟保持联系，也由于这层关系，诸如荷花、牡丹等中国的花卉和中国水墨画似的轻柔色调以及尝试把书法带入绘画的手法，才首度见于波斯的绘画当中。在当时的一幅双鹰图中，以画页本身作为背景来强调二次元平面，分为前景与后景。图中无论是站立的老鹰、小山丘或花草皆立足于图画下缘的地平线上，而想象的天空则像倒置的天篷横跨画的顶端。最重要的是，尽管盘踞在画面中心部位的鹰其姿态活泼，而且几乎是紧张的互动关系，但本质上仍极富装饰性，与其说这幅画是为了教化人的心性，倒不如说是为了取悦人的眼睛。由哈桑·巴哈迈尼绘于1331年的《列王纪》插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列王纪》的美术作品，残存有30多幅，起先由大商人德穆特收藏，后散失于多家博物馆和收藏组织。多以死亡的情景为主题的插图细密画，描绘悲伤的场面、战场和死亡，因为当时充满战事、灾难和阴谋。作品也表现生命瞬息即逝的本质，阐释死亡与野心、背叛、阴谋、牺牲和忠诚息息相关。其中一幅生动描绘了蒙古伊斯范迪亚尔王子的葬礼：骡车载运的灵柩，上覆盖死者生前所着服饰及用品，哀悼者一律素服披发，捶胸顿足，悲痛欲绝。画面上书法式线条及淡泊的色彩显然为中国画风；苍穹下，云的造型亦然。3只鹅是源自和蒙古人有密切接触的佛教传统：人死后由鹅引渡到天堂。收藏于巴黎的《列王纪》，有描绘沦为阶下囚的阿尔德旺国王受刑图。他被五花大绑，表情怅惘，其形可悯。众士兵围拢左右。刽子手持利刃。俨然胜者的阿尔德什尔国王得意洋洋，驾白驹，顶王冠，骑士拥戴。画中人物表情、服饰、鞋帽和手执的剑，均刻画工致入微，阿尔德旺穿着的皇袍以线条装饰，画家成功地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到阿尔德旺身上。《列王纪》插图还记述萨珊王朝统治者巴哈拉姆的一则轶事：国王钟爱的一只猎鹰在打猎时飞跑，国王一路追至地主巴儿金的宅中，结果受到巴儿金及其三位“千金”的殷勤款待。他对三位女郎的人品及歌舞琴艺非常称赞，遂将她们迎娶回宫。这幅细密画引人入胜，展现了本土的绘画精神，但也蕴含着淡淡的东方气息。画面下方的草地上缀满了花朵，环绕着园中的水池。水池采用鸟瞰的方式画出。树木的枝干虬结，叶子单独片片。离水池较远的地方，一位女子正蹒跚起舞，仿佛随时都可能跌倒。画中人物的服饰上，以牡丹及淡而柔和的色调所构成的繁密花卉图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所致。（2）帖木儿画派：15、16世纪是帖木儿王朝，为波斯细密画的黄金时期。此一时期的美术作品，着重于装饰，构图整齐，井然有序，对细节的描绘尤为重墨，色彩亦华丽多姿。帖木儿画派在画面构成方面，有二维空间的前景和后景。前景为人物或动物活动的场所，后景的画法具装饰和程式化。应用俯视透视法，注意人物和自然环境与建筑背景和谐一体，无视光和影，着色艳亮。即使描摹夜间场面，也用色明朗；透过人物的举手投足，刻画活力与动感。热衷山水风景画，山峦起伏，状如海绵。画面有花卉、枝叶、奇树异木，有松树、梧桐树；建筑背景技法程式化，透明如镜，可见内中情形。极富装饰性，以植物、几何纹饰和阿拉伯书法装点；着色方面，色相丰富，偏爱红色，还有明快的桔黄色。用浅蓝及相近明度和纯度的色相描绘天色，有时用金黄色描绘天色，服饰和皇冠的色彩华丽。着色技巧成熟、工致、和谐。（3）赫拉特画派：代表人物是比赫礼德（1440—1522年），是波斯艺术发展史上的大师，在15世纪，创立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把波斯细密画提高到新水平，将中国和拜占廷的艺术因素巧妙地移植于本民族艺术土壤中，重视各种几何图形间的平衡与谐调及节奏感，色彩上使用统一色调，丰富典雅，擅用混合色表达内心的感受。多用书法纹饰和植物纹饰，增强画面的装饰效果。不讲究透视关系，兼顾室内和室外的景色和比例。画风偏向冷静自制，人物观察犀利精细，宛如肖像，表情、服饰、动态刻画精微、细腻、生动。他是最早在绘画作品上署名的穆斯林画家之一，也是波斯绘画发展时期蒙古画派和帖木儿画派的集大成者。有一位作家这样形容他的绘画作品：宁静的氛围、优雅的品位、娴熟的技法、工致的修饰构成和谐的画面，散发着贵族气息。在拜桑古尔国王统治下的画家们对宫廷仪式及皇室生活起居深感兴趣，加上对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品味，将其添附到艺术领域里。拜桑古尔建立了一所书籍艺术学院，成就了《卡里莱和迪木乃》以及《列王纪》等画品。比赫扎德所绘的一幅葬礼图，突出地表现了一位苏非名士对生死的经验之谈。他说，当生命已至尽头，留恋现世的荣耀只不过像是用手来挽住风罢了。此画在1600年由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者阿巴斯大帝，命人仔细地裱褙在涂满金粉的有色纸卷上。比赫扎德备受国王和重臣的宠爱，名声大震，徒子徒孙领导了后来萨法维王朝美术的复兴。他还描绘了达拉国王牧马图。画中，达拉国王独自骑马到牧场。一位牧人在国王面前垂手恭立，表现比赫扎德对人物、动物和风景描摹技巧的娴熟，三者谐和融洽，浑然一体。马匹形态生动，母马啃食料草，马驹跪地吸吮母马的乳房，表现了母马对马驹的舐犊情深。画面下方，重复了这一情景。着色方面，比赫扎德擅长使用明度和纯度接近的一种色相，有绿、蓝、红和紫罗兰等色。他擅长驾驭画面的布局结构，利用空白。在伊斯兰社会中，书法家的地位一般比画家高。在一部著作中，都是书法家先书写正文，然后留空白给画家装饰。但比赫扎德改变了潮流，他以超群的画品赢得了显赫地位和众人的尊重敬仰，被后人誉为“东方的拉斐尔”。比赫扎德另一幅作品，描绘了清真寺内的景象。左面一男子做小净，仆人为他执壶浇水。大门旁站立一乞丐，一老者给他施钱。寺内各色人等作礼拜，姿势不同，分为讨论、跪拜、颂念、宣经等。比赫扎德照例签名：“卑奴比赫扎德作”。对清真寺建筑出色的描绘，细部形制如小净池，木制和星形纹饰装饰的讲坛，凹壁和其上的拱顶，大门和窗户敞开，以断折线条描画墙垣，表现清真寺的景深，它保存于开罗民族博物馆“萨阿迪花园”，直到1976年才发现是比赫扎德的作品，而且是比赫扎德难得的作品。当时，埃及的电影工作者委托专家对这幅绘画进行研究时，在摄影机镜头拍摄边幅的纹饰中发现了比赫扎德的签名。（4）波斯—萨法维细密画：萨法维细密画持续了两个世纪。特点是：在艺术构思和画面布局方面，追求完美、工整和缜密的工笔技巧，采纳现实画风，多描摹静物；在题材方面，主要表现宫廷日常生活场景、狩猎场面、自然风光、乡村面貌，以及爱情、男女求欢的内容；在人物画方面，描绘的主人公身材修长，神态各异，技巧娴熟；建筑背景精致入微，重视装饰效果；风景画中细节描绘工致，树木、花草、山石、河流以螺旋形陈置，云峦描画效仿中国画法；在设色上，为达到装饰效果，选用如金黄等鲜艳色彩。16世纪时，萨法维画家更接受了中国毛笔画及墨色。17世纪的波斯画家注重以线描和单色勾勒人像。1520—1535年在大不里士绘制的《列王纪》中插图“萨德何之宴”是萨法维细密画的最精美的作品之一。画中右上角是一只滑稽可爱的黑熊正捧起石块掷向下面的雪豹，这是此插图的主题。传说，伊朗国君主胡桑某日目睹一鬼魅，其形狰狞，即以石投之，鬼魅消失无踪。石块击中另一石，爆出火花，胡桑见此情形，即创拜火仪式。当晚，他下令群臣携鸟牵犬，齐集皇苑，共商用火之道，并以新发现的火种烧烤食物，大举欢宴，名“萨德何之宴”。画面谐趣洋溢且颇富想象力。著名画家苏丹·穆罕默德是比赫扎德的学生。比赫扎德逝后，他继任皇家图书馆馆长，教授塔赫马斯普国王绘画课。他的画风偏爱装饰、动物题材和中国画的云峦。他钟情东方风格的画面效果，努力求得东西方画风的和谐统一。主要作品有《宫廷庆开斋节》，画中塔赫马斯普国王正襟危坐于王位，背后是高耸带券窗的宫殿，人物济济一堂，充满动感，站在国王左右的是卫士、侍从以及乐手，仆人们手托各式餐具；画面背景中，有人在摘花，有人在房顶赏月。萨法维另一著名画家是里达·阿拔斯，他在1590—1640年间从事书画艺术，是一位大胆甚至具有革命性的艺术创造者，能突破学院派的画风。为了迎合当时人逐渐厌弃插图画而对细密画小册子及素描愈来愈感兴趣的心理，他创造了一种新颖大胆的书法式画风。为了摆脱宫廷里精雕细刻却僵硬无生气的作风，他不惜与市井之流——如摔跤手交游，以丰富他的创造力。他成为阿巴斯国王最宠爱的画家。他所画的一对风雅的情侣，虽激情地拥抱一起，但一对丰满圆润的脸上却毫无表情，虽然萨法维时期人们觉得如此也颇富挑逗意味。此画为里达中年的作品，稍后不久他便摆脱传统画法的羁绊，而追求随心所欲、书法式纵笔飞扬的奇想境界。画中人物所着服装和静物的色彩极为饱和，映照深棕色的背景熠熠生辉，不过画中以金色挥洒花、树和云彩的手法已可预见里达晚年的风格。里达1634年的画鸟习作，一只蓄势待发的鸟，在画中矗立，两边扭转弯曲的树将整个构图拉向左右两边，树叶状如阿拉伯纹饰，嶙峋的小丘与树叶皆以芦苇笔和毛笔画成，笔触充满节奏感，这正是里达精湛技巧的表征。里达的书画集不仅为国王及许多群臣所欣赏，也是社会上令人瞩目具有远见的艺术赞助者及富商争相索取的珍品，“贫寒的”里达因此而致富。萨法维早期的画作很少以动植物为题，直至17世纪受到印度莫卧儿绘画的影响才大兴起来。


（三）土耳其奥斯曼画派

奥斯曼人在伊斯兰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上留下值得称颂的一页。他们建造了清真寺、宫殿、城堡和拱桥，创立了独特的建筑艺术，装饰艺术也荣幸一时。由于奥斯曼统治疆域涵盖亚、欧、非，跨度6个世纪，其美术主要受波斯艺术和欧洲艺术影响，总括以下几点：在构图上更趋几何化和形式化，使用竖线，工笔细描，尤其在绘画地图和地理书籍插图中：背景有两种，一为建筑背景，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受欧洲艺术影响，采纳了空间纵深的透视法。二为风光背景，花园、苗圃，除吸纳波斯画风外，又具有奥斯曼写实的特质；在人物画方面，男子身材健壮，长髯须眉。在奥斯曼的宫廷中，波斯文学和文化备受推崇，当时波斯文被认作最适合写诗的语言。这一时期的画家并非纯粹的土耳其人，而是与突厥民族交融后的混血人，画中人物的服饰带土耳其风格。该派画风是使用明亮的绿色至黄色调。

（四）印度莫卧儿画派

印度莫卧儿细密画是指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1858年）的宫廷画。莫卧儿王朝创始者巴布尔是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后裔。他的《回忆录》表明，莫卧儿人热爱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对生活观察细致，因而形成了艺术精确入微的特点。莫卧儿时期，大量波斯细密画云集印度，出入宫廷，因而波斯风格绘画对莫卧儿美术影响颇深。莫卧儿细密画作品题材多为苏非派教徒、修士、印度教士与王亲贵戚攀谈的情景，人物画技法在这一地区达到顶峰。莫卧儿细密画的特点：除大量的小幅细密画外，作为单幅欣赏的大幅画也受到重视，与波斯画风形成鲜明对比；人像仪表堂堂，全景描绘，面部表情丰富，追求逼真，反映个性特征和心理活动。服饰方面，男子着过膝长袍，顶多折边的小头巾，点缀宝石和羽毛。女子着印度式服饰，色彩明朗、温暖，如金黄、玫瑰紫和紫红、浅蓝，头顶白色长包巾，有时也穿印度的“莎丽”；作背景的建筑为印度样式，如高耸的宣礼塔和洋葱形拱顶的清真寺，运用焦点透视，表现手法接近写实，这是受欧洲画风影响；自然风景画品的构图和布局受波斯影响，如交错的山石。画幅上方以横线表示天际，中间描摹绿色花木，下方为蓝色描绘的河流。莫卧儿细密画画风承袭了波斯细密画的风格，技艺更趋精湛，想象更加丰富，但与波斯细密画也有不同之处：纯装饰性减弱，实景一般居于前方，重视背景烘托；色彩鲜艳，这是印度艺术特有的传统。1341年在印度所作的一本名为《为自由人而写的诗学指南》的波斯诗集中，有3幅平行排列的绘画，每幅均有一拟人化的月亮以及黄道十二宫之一，自上而下为射手座、山羊座和水瓶座。背景为红色，其深浅与浓度和其他色彩运用的手法，例如红色背景衬托淡紫色的长袍，显示此画可能来自印度。画中人物及动物造型极其生动活泼，最上图和最下图化成人身的月亮所着袍子上衣褶整齐排列的抽象线条，水瓶座图的砖壁上有利用色彩的浓淡所造成的有如编织的效果，皆为典型的印度苏丹统治下的风格。另外，此画的纸张亦如苏丹统治时期印度其他缮本一般脆薄。14世纪印度穆斯林聚集的几个重镇在绘画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不过当时以及15世纪期间，他们的绘画似乎就已受到波斯文化及贸易中心设拉子极大的影响。16世纪末印度莫卧儿的一幅《斗牛图》，为阿克巴王手下的动物画家米尔·思德所绘，接近写生。他用极纤细的线条和微妙的色调，细致刻画了两只斗牛的凶狠神态，其形逼真，入木三分，将动物的头部和躯干造成结实浑圆的形体，同时反映了动物的内在精神，观之如闻斗牛的咆哮。印度莫卧儿细密画的名作还有《阿米尔·罕扎传奇》、《阿克巴本纪》、《建造宫殿》、《情话》、《梳妆女》等。阿克巴王的史官阿布·法兹勒这样评价印度莫卧儿细密画：如今许多一流的画家纷纷被发掘，他们的若干杰作，比起那些由名闻世界的欧洲画家的妙作也毫不逊色。对于细微小节的描绘、讲究整体之完美，堪称盖世无双；即使是无生命的物品，看起来也充满生机。

九、伊斯兰艺品

（一）书籍装帧

由于书法在伊斯兰艺术中占据首要地位，书籍装帧艺术也备受重视，业绩丰硕。伊斯兰早期，书籍封面以皮革制成，后期则出现压型、涂漆的纸制封面，并装饰繁复的阿拉伯植物纹饰。

伊斯兰最早的带装饰的封面，出现在8—11世纪的埃及。科普特人8—9世纪撰写的书籍，皮制封面装璜各式植物纹饰，金光耀眼，华丽堂皇。马木留克时期两本保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书籍，封面空白处均绘画花卉纹饰和瓣形线条。有些书籍封面正中，彩底圆框内点缀碎皮拼成的植物纹。一般采用压型的植物纹饰或花卉图案，有时使用花卉纹饰，此种书籍装饰艺术深受14世纪初艺术家的青睐。中亚帖木儿时期的书籍装饰，做工精致，图案华丽，代表了伊斯兰书籍装帧艺术最高水平。赫拉特出产的书籍做工精致，绘画秀雅。封面一般饰以压型纹饰，或在蓝底上剪贴皮饰。代表作是15世纪的两本书籍封面，一个绘画自然风景，另一个封面，正中圆弧内勾勒繁复的花卉细密画，缀以镂空皮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帖木儿时期的一本书籍皮面，凸起的花卉纹饰上，以中国画风构图两只争斗的不死鸟。帖木儿时期，艺匠们或许由于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帮助，得以将早期伊斯兰封面制作方法加以改良，使之更精美、豪华。帖木儿书籍装饰艺术的特色是灵巧地运用小型的特殊压模，同时具有精工细刻的图案或金银细丝的花纹，在色彩鲜艳的底子上穿凿镂空，通常显露出封面内层的装饰衬里。常见的图案包括动物及各式花纹等。

16世纪的波斯萨法维王朝，书籍艺术趋向圆满，比15世纪更多使用金彩。有的封面全部装璜纹饰，有的仅限于封面正中。大都会博物馆现存的《花园》一书封面，用压型金粉花卉纹饰和中国风格的云涡状线条装饰，封里的装璜，是在蓝底花卉纹饰上裱贴镂孔皮饰。16世纪波斯另一种书籍装饰艺术，是以压型金粉勾画自然景象，如飞鸟动物，这可能是受萨法维绘画艺术影响。萨法维和帖木儿时期的书籍装帧工艺各不相同，是以铜铸或铁铸模具代替手工凿刻。封里装帧材料由帖木儿时期的皮料发展到萨法维时期的金粉，底色常为红、绿、蓝、黑和紫色。在此期间，波斯人首先采用了从中国引进的丝绸封皮。工匠们用木制拼花和牙雕美化封面，并在外面加上一个三角形的保护皮。当时不仅缮写书的内容需要很长时间，就是制作封面也要花费几年的功夫。约1600年萨法维王朝制作的善本书《鸟语》的封面，精雕细琢并压模的皮革转裱于纸上，厚纸板、羊皮纸、着色涂金。中央的图案是由椭圆图案及一些四分之一的椭圆形所构成，上面并具有绵密的压纹，格式为第10世纪以来伊斯兰书籍封面惯用的垂直样式。封面和封底与书脊相连，书本外缘的一个褶边连接类似信封的五边形封盖，折入左边封面里。封面图案以铸模压印成。两封面的图案完全对称。上有卵形盾牌式图样，四周绘满植物、阿拉伯纹饰与云纹，而且皆敷以镀金。封里的装饰与其他部分的不同，底色为橙、蓝、绿和棕色，上面重叠的椭圆形图案里绘满细致的金银细丝纹。精装书套四边最常见的装饰，是角隅上大型图饰以及成排的圆柱形图饰，与四瓣叶形装饰间隔出现，这是16世纪的典型。

（二）陶瓷艺品

陶瓷器皿是各个阶层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从伊斯兰教古迹的发掘中找到大量陶瓷碎片以及保存至今的陶瓷艺品，说明伊斯兰教陶瓷艺品历史悠久而且十分发达。它最早出现于波斯和伊拉克，在阿巴斯时期传播到各伊斯兰王国。穆斯林们将陶瓷材料用于装饰墙壁、居室、清真寺、学校等建筑中的装饰花砖和制作各种容器，如杯、盘、碗、罐、烛台、香炉、花瓶等以及小的瓷塑艺品。陶瓷艺品是由已做成型的黄色陶土敷以蓝色或绿色彩釉或具有金属光泽（添加了铁和锑）的釉料烧制而成，这与使用镀金作为装饰玻璃方法相对应。陶瓷艺品上绘以各种装饰图案，其中有阿拉伯纹饰：几何、植物纹饰；各种图案间以库法体的阿拉伯文字母相连，或在装饰空间填入制作者的称谓、阿拉伯箴言、《古兰经》经文或“圣训”中的词句。实际上，釉彩装饰只不过是伊斯兰世界中不同工艺门类间的观念灵活变通的一个例子。那些釉彩画家们可能不仅从玻璃业，而且从金属器皿制作、木雕、地毯和灰泥装饰中汲取灵感，所有的艺术行业都为他们的设计作出了贡献。伊斯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艺品虽各具特色，但在其装饰性方面显示出伊斯兰教艺术的共性，有别于中国、印度或欧洲的装饰风格。伊斯兰教瓷器尤其是波斯瓷器，颜色大多为纯蓝色或绿色、黄色、紫色，表现出柔和的色调，别致的外形以及美丽的装饰花纹；绣花陶器闪烁着耀眼的金属光泽，透明釉覆盖下的黑色纹饰如月夜里的翩翩丽影。穆斯林欣赏来自中国的宋代瓷器，如定瓷，或是影青瓷，激发了对更精细、更结实的瓷器的探索，但他们对其性能尚不能完全掌握，并受其使用的局限性，未能生产出中国的瓷器，而是将玻璃质——粘土和经过研磨的石英砂混合后，使得器皿在焙烧时胎体和釉之间产生一种真正的融合。伊斯兰教对于世界陶瓷装饰的贡献极为重要。从中世纪起，一直到真正的瓷器在18世纪初在西方姗姗来迟这段时期中，正是伊斯兰陶瓷艺品而不是古代生产的陶器成为西方大部分陶瓷艺品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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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巴斯王朝时期，陶瓷艺品用朴素、涂有黄色、黑色或绿色彩釉的花样装饰容器，以中国人为榜样，上光工艺，将金属溶液涂在上有彩釉的陶胚上，烧制后陶器表面就发出五彩缤纷的光泽。9—10世纪波斯人知晓多种陶瓷艺品的装饰和着色方法，其中一种波彩纹刻陶器，属于另一种釉彩，这种技法是以剔雕法穿透泥釉层直到露出红色胚土后再添上各种色彩以呈现出图案。当这些图样被覆盖上一层透明无色的铅质釉，点状和线状的釉彩在煅烧的过程中便产生分散流动的现象。11—13世纪塞尔柱时期的波斯陶瓷艺品的发展得益于土耳其人对艺术的庇护。这一时期陶瓷艺品精美极致，技艺多样，无论是亮光彩绘，抑或釉上单色和多色绘饰或是镂雕陶器。塞尔柱有多个陶瓷制业中心，有艾拉、卡山等地。陶瓷艺品多种多样，有杯、盅、盏、碗、盆、罐等，外形各异，色彩丰富，充满透明感。装饰图案包括鸟兽、人像、植物、库法体书法、陶瓷器皿颈部做成鸟头形状。11—12世纪艾拉城出产的白瓷盘，雕版和镂刻的图案颜色斑斓，分为花蓝、绿松石色、黄色和紫色等。塞尔柱陶瓷艺品流行以蓝色釉料制作雕版陶瓷器皿，或在黑底上雕刻图案，再以绿色颜料填充，或采用凹雕或雕刻外形，以及模仿中国青瓷的蓝色釉面。分三种镌刻方法：镂雕、凹雕和彩绘。13—14世纪，蒙古莫卧儿王朝的波斯陶瓷艺品，有釉下双色（黑色、青色）彩绘以及釉上亮光彩绘两种工艺，且在描摹动物、飞鸟和自然风景方面逐渐受到中国青花瓷的影响，结果是两种陶瓷艺品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装饰为釉下黑、蓝两色彩绘，或釉上亮光或金色及其他色彩绘。装饰图案有三叶花、植物纹饰、鸟兽等。莫卧儿时代波斯陶瓷的另一成就是使用大量陶瓷彩砖。即由大块的瓷砖分割为若干小块，在建筑物表面上拼贴成各种形状。建筑物的表面变作五彩缤纷的花朵和绿叶穿插的花园，为波斯建筑增光添色。伊斯法罕是建筑彩砖制造业中心，当地许多清真寺、学校和陵墓都使用彩砖装璜。12世纪下半叶，波斯的混合土胚，采用釉下彩，于透明铅质釉层底下先施以泥浆刷纹的技法，称为“剪影式图绘瓷器”。伊斯兰艺术家还发现了釉下彩绘的方法，釉下彩绘在窑中烧制时不会渗化，此技术与釉上彩结合，生产出一种精致、带有绘画的“珐琅陶瓷”。12—13世纪，伊朗的陶艺品出现了“填涂珐琅”釉下彩绘，在加了锡之后变成不透明的铅质釉彩底层上涂以稳定的颜料，第一次煅烧后，施以较不稳定的颜料，再以较低的温度煅烧，从而掌握更多的色彩，烧成的图案细腻。12—13世纪，叙利亚的釉下多色彩绘器皿上装饰有人物或鸟兽等图案，这是金属艺品对陶瓷艺品设计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青花瓷受到波斯陶器的影响，13—14世纪元代中国与西亚间交往频繁。但中国瓷器上纹饰鲜有伊斯兰教的因素，除知道通过钴料可得到赏心悦目的蓝色外，对其他则所学甚少。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人早在唐代已掌握钴料的用法，可是唐代的蓝色没有近东陶器的纯正。有证据表明，在一个较早的时期，中国人就晓得了在近东出现一种更纯粹的钴料，中国的许多史籍都有“回回青”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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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瓷器烧制过程受中国青花瓷烧制工艺影响，但在装饰上采用阿拉伯纹饰，如库法体阿拉伯书法纹饰以及花鸟图案。16—18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艺品，分两种：一为类似同期书法、地毯和织品的萨法维式艺品，一为汲取中国青瓷的艺品。阿巴斯国王（1587—1628年）从中国明朝聘请了一批陶瓷艺人，进口了大量中国青瓷器。16世纪上半叶的萨法维陶瓷艺品基本为中国青瓷风格，所受影响很大，以致有时很难分清两个来源的青花瓷的产品。这时期陶瓷艺品还受到细密画的影响，将其作为瓷器装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陶瓷艺品成就卓著，在16世纪，有混合土胚陶器，白色底层上施以釉下彩的青花图案。此一时期的清真寺灯，特色是底层上覆满开着小碎花的细致蔓藤。同期的陶器，无论造型及图案都刻意摹仿金属艺品。16世纪中叶，土耳其伊兹尼克出产陶器是伊斯兰教陶器的佼佼者。陶盘的制作是这样的，先在土料胚体上施以釉下彩绘，薄薄敷上一层紧密黏贴，丝毫不见任何裂痕的亮光彩釉。色彩除蓝、白及偶尔出现的灰绿色外，还用蓝紫、橄榄绿、绿灰及墨绿色来描绘形象。这个盘子属于所谓的“大马士革陶器”。构图方面更加自由，包括自然写实的大型植物图案，四平八稳的设计花样，自中心向四方分布，中央的玫瑰花饰周围环绕呈顺时针方向排列的郁金香。花串状的浪花从中心伸展出来，与一颗颗里面包有玫瑰花饰的带状图形交错排列。边缘则为两端合拢的新月，间隔以样式化的荷花。阿拉伯纹饰点缀着麝香、石竹、郁金香、纤细的叶片，以及人和动物的形象。土耳其奥斯曼瓷器独有一个特点是，使用珊瑚红色，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三）玻璃艺品

伊斯兰玻璃艺品种类繁多，从家庭日用品如茶杯、长颈瓶、花瓶、油瓶、香水瓶和文具，到饰有黄金和珐琅的闪闪发光的清真寺吊灯，应有尽有，在中世纪是欧洲基督教会和王侯梦寐以求的珍品。伊斯兰教的玻璃制造业是从先于它的罗马帝国和萨珊帝国的根基上萌生的。如同在希腊和罗马时代一样，叙利亚和埃及长期是伊期兰教玻璃艺品的中心，早在罗马拜占廷时期就知晓玻璃制造工艺，其制造方法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教初期，并传播到伊斯兰帝国各地。9世纪撒马拉生产的玻璃艺品是萨珊艺术的延续，波斯也是玻璃生产的中心。伊斯兰教历1世纪时的大马士革、阿勒颇等沙姆地区的玻璃艺品，以其质地细致、纯净和精美装饰而闻名遐迩。主要有凸出交错的线条，状如蜂巢，以及鸟兽图案、书法纹饰。技术不但包括用焙烧过的颜料绘画，而且使用镀金。东伊斯兰地区出土的玻璃杯、玻璃瓶都状如梨形。叙利亚的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出产的彩绘玻璃艺品，着色或为玻璃本色，多用蓝色，更有多达8种颜色。如器皿本色为蓝色或灰褐色，则纹饰为白色。9世纪初期，工匠发明了雕凿玻璃和亮光绘玻璃，可说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两项贡献。它是将厚实的玻璃砖在砂轮上磨削，视需要雕凿的表面，使其凹凸有致，以砂轮磨削来雕凿玻璃的技巧使玻璃艺品达到圆满的境界。8—9世纪沙姆地区精雕细刻的玻璃化妆瓶，上盘绕网状装饰并有把手。穆斯林艺术家将罗马帝国晚期的香脂瓶加以改造，这类别具伊斯兰风貌的作品散见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地。不但在伊斯兰时代盛行不衰，而且广受各国欢迎。伊斯兰化妆瓶与罗马香脂瓶的不同点，是几乎千篇一律采用骆驼背负玻璃管或瓶身的造型。10—12世纪法蒂玛王朝，玻璃艺品艺术更进一步，最大成就是出现了镀金艺术和以珐琅、金属色亮光绘饰。法蒂玛王朝埃及的弗斯塔特和叙利亚等地玻璃器皿制造业达到鼎盛，玻璃制品用金属色和彩釉涂饰，使用的颜色属绿色和红色系，装饰线条采用附着或压型方法，装饰图案或沿袭传统题材，或采用新内容。从保留至今的这一时期的艺品可见，玻璃艺品如杯、盘、罐等制品散布开罗和世界各地的市场，享有盛名。法蒂玛时期的玻璃艺品现存于开罗的伊斯兰教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柏林博物馆。法蒂玛时期的水晶艺品也和玻璃艺品齐名，不少流传到欧洲的皇家贵胄手里。在维也纳、佛罗伦萨、巴黎、希腊等地的博物馆内，都可见到刻有法蒂玛统治者名字的水晶艺品。12—15世纪艾尤比和马木留克时期，伊斯兰玻璃艺术炉火纯青，继承了法蒂玛时期的镀金和亮光彩绘工艺。尽管此时期的埃及、伊拉克和伊朗也为玻璃艺术作出了贡献，但叙利亚的玻璃艺术成就最高。阿勒颇和大马士革是13—14世纪的玻璃制造中心，乃至在开罗本地生产的玻璃制品上也标明“大马士革”字样。阿勒颇的玻璃业一直延续到1260年蒙古人入侵为止。马木留克王朝时期埃及和叙利亚的玻璃艺品，主要是造珐琅彩绘的清真寺灯罩。尽管马木留克王朝视同时统治大波斯地区的蒙古伊儿汗王朝统治者为死敌，但艺术上却无法不受他们的影响，而蒙古伊儿汗王朝则有深厚的中国艺术风格。马木留克时期清真寺内的灯盏以造型优雅、装饰繁缛的玻璃罩遮掩。灯盏在阿拉伯语中称“米什卡”，原意为放置灯盏的壁台，后演变指灯具。13世纪末到14世纪，穆斯林特别重视装饰灯盏。灯盏状如花朵，腹阔，底座矮短，颈如宽漏斗。灯盏可以绳索穿过把手悬挂，内有容器盛油，置灯芯。灯盏或雕镌彩色半透明珐琅，或亮光彩绘。装饰图案为植物、书法纹饰。书法分两种，一为《古兰经》经文，如“真主是天地的光明”等。另一种是纪录历史和社会事件，包括灯盏主人和制造工匠的名字。有19盏灯上镌刻哈桑素丹的名字。书法纹饰分布在灯盏的腹、颈和底座上，采用纳斯黑体。有绘画主人的徽章，如主人是车夫时，其徽章是车轮图案。装饰也受莫卧儿王朝中国艺术的影响，表现在灯盏的风光图画上。清真寺内的灯盏一般不饰人像。玻璃灯盏是伊斯兰艺术品中的瑰宝，目前全世界博物馆收藏的马木留克灯盏约有300盏，其中埃及开罗的藏品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属上乘。至帖木儿时代，在撒马尔罕广集从事行业手艺精湛的叙利亚人。而安达卢西亚的玻璃艺品则十分稀少。叙利亚人在罗马时期就以玻璃制造业和玻璃制品的精美装饰而闻名。他们在玻璃上以手工绘画或借助工具（旋轮）进行雕刻。伊斯兰教玻璃珐琅彩绘玻璃艺品有名曾一度风靡西方。十字军东征时带回欧洲大量的伊斯兰教玻璃艺品。彩绘玻璃艺品以叙利亚为大宗，尤其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左右，清真寺的灯具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四）金属艺品

与简单的工艺技术相比，金属艺品长期以来在伊斯兰国家里比在西方更受重视，艺术水准较高。穆斯林制作金属器物尽力避免使用金银，而用青铜和铁。在运用浮雕的艺术中，金属艺品的技术和艺术水准均登峰造极。穆斯林使用各种装饰艺术，如雕刻和压花，但最重要的是镶嵌，即把金、银或铜丝填入金属器表面沟槽中，然后锤平并打磨光滑。伊斯兰教金属艺品分三类：宗教、家庭和军队用品。第一类包括清真寺的灯具。家用包括墨盒、香炉、水壶、水盆、钱箱、镜子、首饰盒、花瓶和广口水罐。还有兵器。8—9世纪伊斯兰教早期金属艺品主要在伊朗，其源泉来自波斯伊斯兰教前的萨珊王朝。伊朗高原的金、银、铜等天然资源蕴藏丰富。金工术自古发达，到萨珊王朝时已炉火纯青，为以后的伊斯兰教金属制作艺术奠定了基础。考古发掘的此时期的银盘上镌刻着具有萨珊风格的狩猎图和人像，以及用古波斯文字镌刻的器物主人的名字。沿用萨珊时期的动物图案有鸟、熊、狗特征为一体的怪兽。银器用浅雕。铜器有盘、碟，亦做成鸟兽形状。柏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这一时期的铜盘，上雕刻建筑物，似为古波斯斯科鲁王的皇宫。边缘一圈大券的券窗，葡萄藤和椰枣树叶纹饰杂陈其间。此时期也有铜器没有装饰。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壶，圆阔腹、长颈、鸡嘴状龙头。壶身光滑无饰，壶颈上半部为椰枣树叶状，把手上有植物纹饰。11—13世纪塞尔柱时期，金属艺品已从早期充满活力的样貌发展成渐趋圆熟的境界，许多设计师和铜器铸造匠也纷纷试脱离既有的模式而寻求创新。塞尔柱人是来自中亚的突厥人部落，1034年控制了呼罗珊地区。10世纪末期到13世纪，塞尔柱王朝控御了大部分东部伊斯兰地区，艺术影响力遍及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从13世纪起，主要镶嵌艺品中心在开罗、摩苏尔、大马士革。无论是供宫廷使用还是为爱好通体装饰的民间主顾制作的金属艺品十分流行，其丰富多彩与定居社会的工艺品相比，更富有游牧生活的特色。铸造、砸花、透雕和镶嵌等工艺一应俱全，其中以镶嵌艺术最为典型，常用来制作烛台、碗及黄铜器皿。饰纹有植物纹、几何纹和书法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土了许多塞尔柱时期的银器，包括盘、花瓶等，上雕刻人像、鸟兽、植物枝桠图案和库法体纹饰，细工植物纹饰衬底。外表涂饰乌银。塞尔柱艺术家还在金属艺品上使用各色珐琅。塞尔柱铜器镶嵌工艺源于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后传至伊朗各地和伊拉克，或只嵌红铜，或只嵌银，或同时嵌红铜和银。尽管铜器装饰以雕刻为主，但镶嵌也占有醒目位置。1182年塞尔柱时期制作的铜猫形香炉，是伊斯兰动物铜像中最大、最庄严的作品之一。做成猫样式的造型，象征塞尔柱人无穷的活力，充满了塞尔柱动物造型特有的活力与谐趣。其头部、躯干以及四肢皆精减成表层光滑、平稳静穆的造型，仿佛具有无穷的力量，但却不使人望而生畏。其姿态不似攻击者，反倒像一尊守护神。它应该属于晚期塞尔柱艺术的作品。此作品中猫的耳朵、眼睛、舌头和代表触须的条纹比例掌握得恰到好处。无论单独欣赏或整体来看皆令人赞叹。遍布穿孔的身躯、脸部和尾巴皆有优雅的阿拉伯纹饰。并以库法体书写委托制作人的姓名、制作日期及祈福的文字，下笔明快利落，毫无犹疑的笔触或过分造作的虚饰。12世纪塞尔柱制作的铜镜背，圆镜最外缘是一圈库法体铭文，并衬以阿拉伯纹饰。书法笔划简单、工整，内容系祝颂主人幸福快乐、健康强壮、胜利成功。内侧一圈则是塞尔柱时期典型的带状装饰。在叶状的涡卷纹饰上，绘有6只朝着顺时针方向疾驰的走兽——狗奔向兔子，兔子回首看狗；另一只狗追逐一只狐狸，而狮子则追赶一头四脚兽。中心是一个穿孔的小圆丘状凸起，安置于一个八瓣形图案上，旁边有一圈小圆齿状的图案。镜缘高起而稍微倾斜，背面则光滑平坦。此镜悬挂的方式是仿中国式的：以丝带或绒线穿过小圆丘状凸起后，再悬起。同时期的其他镜子则具有西方传统的把手。摩根财团收藏的制于13世纪初塞尔柱的一具铜罐，罐身上缀满交错的纹饰，罐肩雕刻一圈不同动物头像。罐身有12道凸面，上雕刻星座图案。10—12世纪的法蒂玛王朝，金属艺品以首饰为高。11世纪沙姆地区的法蒂玛王朝的金质念珠，以金银丝细工制成。金箔较厚，长宽不一，且以随意、不规则方式排列。金线缠绕繁复细密，自表面观之，较不容易见到底下的金箔片。法蒂玛的金银丝细工是用两股金线扭绕成错综复杂的叶状，填满不同形状的小间隔，加上较密实的表层，给人的感觉厚重而温暖。13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的马木留克王朝，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开罗，来自伊拉克摩苏尔和当地的工匠，造出杰出的金属器物。素丹纳赛尔·丁（1293—1340年）时期的金属艺品超群拔萃，特质分明。在金属器物装饰上，有为传统植物纹饰作补充的新因素，如成对的飞鸟，以及蒙古人传入的中国芍药饰图。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波斯帖木儿时期金属器物装饰与马木留克的相似，但继承波斯萨珊的传统，着意表现人和动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嵌银黄铜盘，盘中心向外逐圈点缀人像，人物手握酒杯、弓箭和刀剑，奏乐的乐手，狩猎图，成对的鹰，头顶光环的人面兽，等等。帖木儿时期还流行铁板镂刻工艺。萨法维王朝的一具酒壶，黄铜嵌以金银。鼓腹酒壶是15世纪末帖木儿王朝及随后的萨法维王朝的作品，特征是以圈足托住的球形壶腹、由一圈曲面凸起的环带而与壶身间隔开的圆桶状壶头，以及铸模制成的壶口。许多此类的酒壶保有特殊的龙形把手及圈形的小壶盖。壶身上镶嵌花卉与植物的涡卷纹饰，及一连串具有叶形纹的圆形雕饰。黑底上有绵密纤细交织的线条，还有纳斯黑体书写的铭文。17世纪中期，莫卧儿王朝的雕刻工匠擅长制造以动物头像为柄的匕首，柄以软玉刻成，佩在腰间为服饰的配件，偏好造型写实的动物像。金属艺品在17世纪达到鼎盛。

在伊斯兰金属艺品中，宝剑别具特色。如同中国的“剑、铗、干将、莫邪、龙泉、泰阿”等词一样，阿拉伯人对宝剑也有多种称谓，如“法朗德、泉剑、埃赛尔、法萨卡”等。伊斯兰宝剑造型优雅，剑身、剑柄缀满纹饰，雕嵌金银。王公贵族以佩带宝剑显示身份、炫耀富有。华丽装饰的弯刀出自萨法维王朝。伊斯兰直剑源自两河流域，有单刃的，双刃较普遍。剑端为尖形或半圆形。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珍藏一批伊斯兰直剑，分别产自波斯、莫卧儿王朝、帖木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奥斯曼产的双刃剑，剑脊、剑背上雕刻素丹的名字。公元7世纪伊斯兰初期至公元15世纪，伊斯兰宝剑一直是直剑。到帖木儿时期，受蒙古兵器的影响，直剑变为弯剑。伊斯兰弯剑分为三种：“卡里知”，剑身弯曲，双刃，剑脊由柄向锋渐薄。流行于马木留克和奥斯曼时期；“亚泰干”，单刃，两次弯曲，剑柄弧度与人手相符。剑格似耳，没有护挡。剑前部重，便于挥杀。先在伊斯兰世界流行，后传到欧洲；“沙穆希尔”，剑身窄厚，单刃，剑柄简单，尾部向下弯曲，十字形护挡。除在战场使用外，还用于狩猎。伊斯兰弯剑上刻有《古兰经》经文，赞扬安拉的万能、不朽及睿智，强调安拉的宽仁之心，以及遵守安拉诫命者心中可享受的安宁。有的刻有诗句以及王公贵族和工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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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伊斯兰教育

在伊斯兰文明的诸多领域中，宗教教育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斯兰教育不仅是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穆斯林修身和培育后代的主要途径。在穆斯林看来，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精神培育、灵魂的铸造和品性的修炼。因此，穆斯林历来对教育极为重视，将其视为具有切身利益的日常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伊斯兰教育等公益事业也往往是穆斯林民众自发兴办的，穆斯林曾创建了寺院教育为中心的、发达的宗教教育体系。

在穆斯林看来，不仅传统教育的根蒂源自《古兰经》，而且它的基础也是以《古兰经》为主体。不言而喻，伊斯兰教育的宗教意义也正在于此。就伊斯兰教育的发展而言，教育是主体，而它的宗教意义所反映的则是其特征方面。伴随伊斯兰总体文明的发展，伊斯兰教育的主体与宗教特征的关系，自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导致其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伊斯兰教育的历史发展，基于教育主体与宗教特征关系的变化，分别形成了传统教育、近代教育和现代教育。伊斯兰传统教育主要以《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义学及教法学等宗教内容为主体；近代教育则承前启后，是伊斯兰教育发展史的转折期，主要历史特征为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教育改革，它为伊斯兰传统教育注入了理性指导思想，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和现代社会的挑战；现代教育则以现代化生活内容为主体，但仍辅之以适宜现代社会变化的宗教教育。

一、传统伊斯兰教育

在传统伊斯兰教育中，宗教对教育的影响反映在各个方面，主要包括教育内容、教育理论、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传统伊斯兰教育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

（一）教育体制

伊斯兰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伊斯兰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基础上造就有德性的人。伊斯兰传统教育体制既重视培养个人的美德，又兼顾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著名的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曾将教育划分为三类。一是“超凡教育”，旨在唤起“宗教的灵感，使受教育者进入超凡脱俗、瞑思内省的境界”，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完美；二是意在培养绅士、达官贵人的文化教育，它尤为看重社会的名誉、地位；三是专长教育，以培养各种技能和手艺专长为目的。伊斯兰教育体制将这三类教育融为一体，强调心灵的净化、内心的诚信、身体的力行，同时要求个人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献身于穆斯林社会的公益事业。

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主要有三种，即马克塔布（maktab）、马德拉萨（madrash）和清真寺。马克塔布一般也被称作经堂，以念诵《古兰经》为主，兼学语文和算术，程度相当于小学。马德拉萨是比马克塔布高一级的学校，相当于中学，一般以宗教学科为主，包括《古兰经》注释、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还设有阿拉伯语和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哲理学等文化知识学科。而清真寺则是伊斯兰教育体制中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教育场所，后来发展为穆斯林大学，如驰名世界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摩洛哥凯鲁万大学，都是以清真寺为教学场所的学校。它们最初也称作马德拉萨。在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区，两者往往为共同体。此外，苏非活动中心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在伊朗还有一种称作“校外课堂”的教育组织亦曾发挥过重要的教育作用。

伊斯兰教育的早期形态是家庭教育。家长在宗教、语言、文化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对子女施以言传身教。之后子女便去马克塔布。马克塔布的教学内容是以《古兰经》为主课。此外，还要学习语文、写作和算术；在有些穆斯林国家还要学习阿拉伯语，以便加深对《古兰经》经文的理解。大量的学习内容是以死记硬背为主，而不注重理解。马克塔布的经堂教育，不仅使学生从宗教信仰角度了解人生、社会和文明的意义，还要引导他们逐渐掌握语言工具和文化知识，寓宗教常识于文化课程之中，使得文化学习成为一种宗教意识的启蒙教育。这种宗教意识的灌输与文化知识的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传统教育中甚为普遍。一般认为，送孩子上马克塔布念书，这是作父母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国家的责任。在伊斯兰教最初的400年间，马克塔布是穆斯林社会的主要传统教育机构。

马德拉萨初具规模是在10世纪左右。一般的马德拉萨有一二百名学生，而大的马德拉萨实为大学，如摩洛哥非斯的凯鲁万大学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也是1000年前创立的，后来成了逊尼派穆斯林的最高学府。它们的前身均为马德拉萨。此外，历史悠久的还有十叶派的纳杰夫（今伊拉克境内）的马德拉萨，是大约900多年前创办的。马德拉萨一词，意思是“上课场所”。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大学，既是学校又是清真寺，生动地展现了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宗教色彩。马德拉萨的教学内容以经训学等宗教专业为主课，此外还教授语言、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文化知识学科。特别是波斯的马德拉萨，至今还在教授传统哲学，不过，有些教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医学和天文学，大部分并非在马德拉萨中进行。医学往往在医院里边教学边实践，而天文学往往离不开天文观象台。

清真寺与伊斯兰传统教育关系极为密切，从其产生之日起，它就是穆斯林民众宗教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这种枢纽地位，使得穆斯林的教育活动与宗教的和社会的活动融为一体，从而使伊斯兰传统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广泛的社会性。这一特色还影响到师生关系，成为一种最密切和最富有宗教色彩的师生关系。教师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这样的格言：“一日之师，终生为父”。师生亲密无间的关系，有益于宗教知识的传播和宗教传统的延续。在大多数古老的伊斯兰城市中，清真寺和马德拉萨都是建筑艺术的精品，不仅造型精美，而且环境也都很优雅。这是因为这里不仅是宗教礼拜的场所，也是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场所。可见，伊斯兰教的知识传统与神圣的真主启示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对伊斯兰传统教育影响至深的另一种教育机构是苏非活动中心，它在阿拉伯世界称为扎维亚（zāwiyah阿文音译），在波斯、印度和土耳其称为汗那卡（khānaqāh）。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某些苏非中心也称作泰科耶（tekye）。这些中心以传授苏非神秘主义宗教知识为主旨。扎维亚的教学规模相当于马克塔布，但教育水平一般要高于后者。苏非主义关注的首先是人的心灵的净化，以最终达到人主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因而把教育视为精神修炼的最重要的途径。此外，苏非主义还注重一种由苏非导师亲自传授宗教知识的导师制度。苏非信徒在导师的指导下，像旅行者一样一步又一步走完精神修炼的旅程，获得完美的宗教知识，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知识尽管是属于超验的宗教知识，但它也具有宇宙论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不仅如此，苏非主义还往往用最高品位的文学形式——诗歌，来表达其超验的信仰和心灵体验的旅程，因此苏非道堂也常常是艺术教育的场所。苏非教育在伊斯兰传统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苏非主义者渴望实现个人在精神上与真主沟通，获得关于真主的真知。为此，他们一方面要靠个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要靠导师在精神上的指点，以防误入迷津。这使得苏非导师在教学活动中更显勤奋专注。可以说，几乎所有著名的苏非导师，同时也是知名的宗教教育家。而苏非信徒逐渐又以导师为核心组织起来，形成苏非教团，其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在所有苏非教团中，精神与道德方面的教育是苏非教育体系的核心。苏非教育之所以在伊斯兰传统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在于13世纪以后伊斯兰正统教育体系因哈里发制的解体而逐渐衰落。此后，苏非教育取而代之，使伊斯兰教的传统教育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苏非主义产生于穆斯林个人在精神上与安拉直接交往的欲求。苏非信徒也被称作“苦行僧”，早期的苦行僧信仰虔诚，沉思静祷，热衷于传播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知识，对正统的宗教思想曾给予了很大冲击。13世纪下半叶，由于游牧民族蒙古铁骑西侵，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覆灭，哈里发制度解体，随之制度化的“官方”伊斯兰教失去政治庇护，正统伊斯兰教育也因之受到巨大冲击。然而，这一历史巨变为苏非神秘主义发展却提供了历史契机，结果神秘主义的苏非导师承担起伊斯兰教育的历史使命。各地的苏非导师成为一般信徒的精神领袖，威望日增。他们以收徒、布道的方式，向信徒传授宗教文化知识，指导人们日常的宗教生活，成为维护宗教信仰的一支重要力量。苏非宗教教育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方面，以导师的言传身教为榜样，使弟子掌握复杂的修炼方式，达到净化心灵，近主、知主、认主的最高精神境界；一是理论方面，以讲道、著述的方式来阐述苏非神秘主义的宇宙观、知识论、认主学。所以，苏非道堂既是苏非信徒精神修炼的场所，也是伊斯兰传统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

在伊朗，至今还保留着一种由个人施教的教学组织，一般称作“校外课堂”。听课的学生经过严格的挑选，学习的科目包括自14世纪起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已不再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在伊朗，哲学教育之所以没有中断，与这种“校外课堂”的作用不无关系。

此外，与医学、天文学以及与工艺美术有关的应用学科，也是伊斯兰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伊斯兰传统教育不仅重视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生活需求，也有满足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一面。比如，伊拉克的巴格达医院，其历史可追溯到9世纪，著名的波斯医学家拉齐（al-Razi，864—924年）就是在这所医院里，一边行医，一边教学。学医的学生需要接受理论教育和实际操作的培训，在医院里实习一段时间后，他们还要经过考核，最后被授予医生职业称号。同样，在重要的天文观象台中，不仅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还教授相关学科如逻辑和哲学。在历史最悠久的伊朗的马拉盖天文台中，天文学家、哲学家兼数学家图西，就是一边从事研究，一边从事教学的。在实用工艺教育中，艺徒们或者是经师傅在家中传授，或者是经师傅在作坊中边干边学。他们不仅学到了地毯编织、砖瓦制造等技艺，还接触到大至宏观宇宙小至微观世界的科学知识。艺徒们在制作传统工艺品的同时，也铸造了自己的灵魂。他们不仅了解了制作物品的性质，还明白了艺术、加工过程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二）教育理论

传统伊斯兰教育包括传授文化知识和陶冶灵魂两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也是它与现代世俗教育的主要区别之一。在现代世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道德说教几乎与传授知识完全脱离。而在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中，如果只传授知识而忽视育人，那么这种教育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传统上，那种只重视知识而无视德育的教育方式，被认为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诗人萨那曾把那种只有学识而无德性的人称作“盗贼”，并直言告诫：假若一个盗贼提灯行窃，他会偷走更多的奇珍异宝。

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与伊斯兰宗教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8—9世纪，随着逊尼派宗教学者阶层的兴起，正统的宗教文化传统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使学生熟悉经训、教法知识，了解伊斯兰文化传统，用宗教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做一个有文化素养的、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们在向弟子传授知识过程中，力图把启示知识（《古兰经》）、传述知识（圣训）和推导知识（教法常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9世纪以后，随着正统的艾什尔里学派的崛起，理性主义与正统信仰相结合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同时引进了形而上学、逻辑学、思辨哲学等新学科，教学内容已不限于宗教传统教育。12世纪以后，苏非神秘主义勃起，对宗教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同于重视外部行为和理性思辨的正统派和称之为新正统派的艾什尔里学派，苏非传统教育更加注重信仰的内在精神修炼，主张以直觉体验、心灵感应、净化灵魂的方式来完善自我，获取关于真主的神秘知识，实现认主归一的最高精神境界。故苏非神秘主义者反对以理性思辨、逻辑论证为认知方式。教育的指导思想开始与社会需求脱节，苏非信徒们以规避世间俗事为荣，蔑视尘世间的物欲追求，带有消极遁世、洁身自好的思想倾向。

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伊斯兰教权威大师安萨里。安萨里是中世纪伊斯兰教最杰出的教义学家、哲学家，而立之年执教于塞尔柱王朝的著名学府——尼札姆大学。安萨里的教育思想尤为注重宗教神秘体验，但也并非绝对否认理性思维、逻辑论证、经验观察的作用。晚年他在《哲学家的毁灭》、《伊斯兰宗教学科的复苏》等著作中关于宗教、哲学的论述，也是其宗教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安萨里认为，宗教信仰包括内心信仰和外部行为两部分，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以往的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拘泥于外部行为，忽视内心的诚信。而艾什尔里学派同样忽视信仰的内在精神，企图以哲学思辨和逻辑论证来认知信仰。它们皆不可取。安萨里进而提出，知识与信仰属于不同的领域，“知”是理性的领域，而“信”是心灵的领域，二者不能互相替代；理性的权威只限于知识领域，而在信仰领域毫无地位。出自于对人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怀疑，安萨里主张必须把信仰还原为心灵的活动，而把理性禁束于知识领域。对于前者，应当以主命为出发点，从体验自我开始，通过心灵感应，内心诚信来认知真主；对于后者，应当把理性看作框正信仰的工具，用以教化误入迷途的一般信众，但要像医生开有毒性的烈性药一样，使用时要慎而又慎。他还认为，为了恢复“正信”的地位，必须对一般信众强化宗教教育，使之了解基本信仰而不必理解信仰。他晚年撰写的《穆斯林大众信纲》，便是为此目的而编写的便于背诵、记忆的普及性宗教读物。

安萨里不仅以其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教育的基础理论，还提出过一些具体的教学方法。譬如，他曾告诫学生不要贪图物质享受，以免玩物丧志、不思进取。他还建议小学生要多参加体育活动，反对家长逼迫子女闭门读书，认为这会造成孩子心灵迟钝、智力发育不健全。他建议，放学后应允许学童玩耍。而对年龄稍大的学生，则可让他们骑马、打猎，参加诗歌朗诵等课外活动。在传统教育中，师生关系是一种超物质的、精神性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传统说法：父亲给予你躯体和容貌，而先生赋予你灵魂和精神；父亲把你养大成人，育你成才，使你在有限的今生得以自立谋生，而先生用知识和智慧哺育了你的灵魂，把你引向永恒圣洁的精神境界。

另一位对传统教育理论有过突出建树的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伊本·赫勒敦是突尼斯人，他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美国著名的教育家约翰·杜威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教育应具有社会实用价值，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孩子们能适应未来参与社会的需求。伊本·赫勒敦也曾指出过教育的社会意义。他曾就教育的社会性、实用性发表过颇有见地的观点，明确指出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职业，它与城市市民的技艺培训和日常生活需求关系愈益密切，而不限于人们的宗教生活。他在《历史绪论》中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作过深入的分析，指出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兴衰。伊本·赫勒敦曾以巴格达、库法和巴士拉等文化名城为例，说明伊斯兰教初期这些城市文化教育的迅猛发展，是与商业、手工业的兴起密切相关，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认为，教育应使人们学会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人类是社会性的生灵，人类的教育事业受人类的文明水平和各种力量的制约，其中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力量。他还强调，人类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而理性科学则是所有学识的基础；理性能帮助人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明白不同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如同安萨里一样，伊本·赫勒敦认为，人的理性作为认知工具也是有局限性的，当理性无能为力时，最终还要诉诸不谬的天启。

伊本·赫勒敦主张因人施教，掌握知识应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他还提倡去外地游学，以便向不同的老师求教，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在伊本·赫勒敦的故乡突尼斯，当时的小学教师除了要教授《古兰经》、阿拉伯文和诗歌外，还教书法和写信。伊本·赫勒敦主张，入门学习，不应从深奥难懂的经文教育开始，而应先学阿拉伯文和诗歌，接着学算术，最后再学《古兰经》。

（三）教育方法

早期的伊斯兰教育以口授为主。教学的基本内容是《古兰经》和圣训，由老师背诵经文、口述经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以师生问答的方式进行口头教学。穆斯林家庭的女孩子，一般是在家里接受口授教育。口授教育在伊斯兰传统工艺教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穆斯林的建筑师，都是通过师傅口授的方式学会建筑技艺的。穆斯林各民族的很多传统艺术，也是通过口授方式世代相传而绵延至今。

穆斯林的经文学校，不论是马克塔布还是马德拉萨，学生都无等级之分。不同年龄和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并肩坐在同一教室里听课，共同参加课外活动。有才能的和勤奋的学生，可以自己掌握学习进度，没有硬性的课程安排和学习期限。在课堂上，老师一般依柱而坐，学生们则排成半圆形围绕教师席地而坐。当老师结束讲课，说声“安拉无所不知”后，学生们不论年龄大小便自动靠拢老师吻其右手，以示敬意。接下来由一位得意门生复述老师所讲的内容，以便加深记忆，帮助那些仍未掌握要点的同学进一步理解。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提问，然后由老师作答。很多学生便是以这种提问方式来充实和表现自己，进而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

穆斯林传统学校一般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不论年龄多大，都可以入学，来者不拒，去者自由，没有强制性规定。学生一旦觉得学有所成，就可以到高一层的学校深造。这类传统学校从早到晚整天开放，便于那些在职的或有家务负担的成年人学习知识。传统的穆斯林学校也没有正式的考试制度，学业结束后也没什么毕业证书，学生成绩和知识水准由教师评估。这类学校也没有学习年限，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有的甚至是几十年。

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义务和责任是靠穆斯林个人的宗教意识和社会习惯而非国家的介入得以实现的。送孩子上学念书，穆斯林视为作父母应尽的义务而非国家的责任。同样，教师教书育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义务。在伊斯兰教育发展初期，教师一般是不收学费的。随着教育的发展，后来教法学家们找到了一种合法的收费办法。在马克塔布这类初级学校中，在有条件集资的地方才允许向老师交付学费。在马德拉萨和清真寺这类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教师往往会得到国家或富人的大量赞助。教师虽为师长，也时常不耻下问，尤其是在游学中更是到处拜师求学。在穆斯林探求知识活动中，形成了能者为师和活到老、学到老的优良学风。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知识，平时也应当是善行义举的楷模，其言行举止、人生态度都对其弟子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穆斯林社会来说，教师不只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也是德性完美的典范。伊斯兰学者阶层又是宗教信仰的监护人、宗教道德的弘扬者，他们通过收徒、布道、教学等方式，与下层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世人的尊敬。

二、近代伊斯兰教育

近代伊斯兰教育始自19世纪，它是穆斯林社会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19世纪初，一些穆斯林国家的统治阶层为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率先发起了以军事教育为主的现代化运动。19世纪下半叶，以伊斯兰现代主义者为代表的穆斯林知识精英，为了复兴伊斯兰教，重建穆斯林社会，又在某些地区发起以引进西方教育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运动。在伊斯兰教育近代改革进程中，以土耳其和埃及的教育改革最具代表性，它们集中体现了穆斯林世界传统教育面临现代挑战的一种主要反应和取向——教育改革与教育世俗化。

（一）土耳其

在奥斯曼社会，以伊斯兰教法和神学为职业的乌里玛，与中央官僚和军队阶层构成统治联盟，将哲学、科学和神秘主义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针对乌里玛的哲学、科学和神秘主义的霸主地位，以伊本·赫勒敦为首的穆斯林学人曾提出过批判，他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势力，认为乌里玛经院势力是导致奥斯曼帝国缺少发展活力的祸根。这种批判的呼声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冲突中屡遭失败后愈加强烈。之后奥斯曼帝国便进入了一种以欧洲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势力为中心的周边化进程，结果在近代奥斯曼陆续出现了很多穆斯林精英，他们提出了采取新技术，引进新的军事成果的迫切要求。这样，曾在中世纪一度传播到西方的希腊—伊斯兰化的理性与观测科学，以更发达的、西方化的和世俗化的形式又折返到奥斯曼帝国和埃及。当时乌里玛阶层允许这些科学发明和新技术成果的引进是有条件的，即不要对他们在伊斯兰教神学、教法、家庭及儿童教育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教育改革的历史条件在奥斯曼帝国渐趋成熟。

近代伊斯兰教育改革的最初动因并非来自教育本身的需求，而是出自统治阶层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日趋衰落。为了挽救帝国的危亡，奥斯曼王室中的革新派自18世纪末起，陆续采取诸多改革措施。他们首先以军事教育现代化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全盘引进西方的军事教育，土耳其成为率先引进西方军事教育的穆斯林国家。18世纪末，在土耳其苏丹赛利姆（Selin，1789—1807年在位）的支持下，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创办了两所培养军事工程人员和海军军官的新型军校，雇佣法国和瑞典的教官执教。由于遭到军方保守派和某些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搁浅，苏丹赛利姆也因此被废黜。到了19世纪上半叶，苏丹马哈穆德二世（Mahmud II，1809—1939年在位）再次发起改革运动。在教育改革方面，马哈穆德创办了一些新型学校如工程、医学和军事学校，它们不断把传统的马德拉萨中的优秀学生吸引过来，迫使某些马德拉萨关闭。马哈穆德于1835年曾选派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去英国、法国、普鲁士及奥地利留学。他在帝国医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表达了他的教育改革的精神，废止以阿拉伯语为教学主要语言的马德拉萨的传统教育，开创以科学内容为主的用土耳其语言教学的新尝试。军事院校形成了自我完善体系，率先简化了土耳其文字书写体，由此导致拉丁字母的采用。

自1839年起，土耳其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教育体制因一场史称“坦吉麦特”（Tanzimat，1839—1860年）的改革运动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的同时，也提出了教育改革措施。阿布杜·麦吉德（Abdul-Mecid）在1845年最高委员会讨论教育委员会组成一事时，曾把教育目的定义为：“传播宗教知识和有用的科学，因为这些对宗教和世界都是必要的，为的是消除人民的愚昧。”由该委员会草拟的报告同样提出，“每个人都有必要首先学习他自己信仰的宗教，教育可使人不依赖于他人的帮助，进而获得有用的科学和技术。”这便是“坦吉麦特”运动中的教育改革的主旨。“坦吉麦特”时期最有影响的教育界有识之士塔辛（Tahin）曾指出，进步的道路就在于要摒弃宗教教义，在于科学和教育的启蒙。

初级教育的世俗化阻力最大，因为宗教传统势力在这一领域中影响最大，直至1870年才开始初级教育的世俗化改革。奥斯曼教育改革的法律依据，是1869年颁布的教育法。其中规定，7岁以上儿童必须接受为期四年的初级义务教育。但在当时传统宗教教育盛行的情况下，这一规定难以实现。为此，该法律中还规定，尽力扩大国家对传统学校的控制，将其置于各地教育委员会的监督之下。1864年教育部设立了一个全民教育委员会，奥斯曼境内各民族（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代表都得到了任命。这是朝着建立世俗教育体制迈进的第一步。由于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教育法在各地的实施效果差异很大。一般来说，城市的效果要好于农村。土耳其穆斯林女子学校始建于“坦吉麦特”时代。女子学校的学习科目较为简单，重点学习持家、缝纫和刺绣等家庭实用课程。穆斯林女子学校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耳其中学世俗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世俗化改革的步伐要比初级教育迈得更快、更激进。高等教育机构的世俗教育在“坦吉麦特”时期获得很大发展，并在土耳其世俗化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土耳其青年的第一个革命组织便产生于医学院，大多数“青年土耳其”积极分子均为医生。

从19世纪中叶起，开始出现了世俗的官办公立学校与伊斯兰宗教基金即瓦克夫支持的马德拉萨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类官办学校既有军事专业的，也有医学和工程专业的，甚至还包括一所法学专业的。这一时期公立的世俗小学和中学也开始建立起来。到了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的教育体系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官办专科学校、普通公立中小学、马德拉萨、私立学校、私立外国人学校共存。与当时的其他穆斯林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这不仅对土耳其本土，而且对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地也有一定的影响。

19世纪中叶的教育改革运动和教育世俗化的发展，促进了马德拉萨即伊斯兰学校（包括中学和大学）体制的改革。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类私立学校便成为马德拉萨教改革模式的雏形，这类学校的根本特征是将现代科学与伊斯兰教知识融为一体。20世纪最初十年的马德拉萨改革便是围绕这一根本特点展开的。马德拉萨改革在土耳其的近、现代伊斯兰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因为就是这种改革模式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在土耳其大获发展的伊玛目—海推布学校先驱。

在1912年，关于教育改革，吉亚·于卡波（Ziya Gokalp）与萨特·贝（Sati Bey）有过一场大辩论。吉亚·于卡波是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萨特·贝是位超越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普世论者。于卡波认为，学校教育体制多元局面将导致学生价值观念的混乱，是造成道德危机的温床。他提议重建一种由国家集中管理的文化教育体制。这一教育体制应当是现代化的、民族化的和伊斯兰化的。一种按照国家和民族需求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体制，必须要与伊斯兰教育相辅相成。于卡波的这种将世俗与宗教、现代与传统、西方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教育改革主张，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因此也成为土耳其近、现代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萨特·贝则对于卡波的这种主张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民族主义论和强化的中心论，它将扼杀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它是狭隘的，有损于人类的普世性潜力。萨特·贝主张一种不分宗教、民族或阶级的普世性的教育体制，因此他认为应关闭宗教教育机构，以普世性的、现代主义的教育机构取而代之。

在1912年的教育改革辩论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现代文明和文化与伊斯兰文明和文化应该相互协调，因为这两者都倡导理性，它们有理性作为协调的基础。乌里玛不该是传统的卫士，而应是理性的捍卫者。教育部长埃凡迪（E．Efendi）便据此对马德拉萨教育体制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他首先创办了伊斯兰科学学院，后发展成土耳其第一所现代大学即伊斯坦布尔大学。1914年9月颁布了马德拉萨改革法，根据这项法令，伊斯坦布尔的所有马德拉萨都按初中、高中或大学进行了编制，现代科学与伊斯兰学科的科目也统一进行了安排。在1916年间，马德拉萨的这种改革推广到伊斯坦布尔以外的地区，其间还曾开办了一些专门培养伊玛目和海推布的职业马德拉萨。1916年实施的最根本的教育改革措施，是将马德拉萨的领导权由宗教部门移交给教育部门。这是实现教育完全世俗化的关键性一步，它最终导致了马德拉萨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消失。

土耳其新型小学教育，约始自1908年。1913年的教育法规定，小学教育要民族化，以土耳其语为教学语言，女孩子上小学属义务教育。新型学校包括小学、中学、技校、军校和师范学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里，伊斯坦布尔大学最初就是由诸如此类的专业学校合并而成。而农村的教育仍以马克塔布为主。这些新型学校在小学开设历史、地理和卫生常识，中学阶段增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公民学、土耳其语和波斯语。最初女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仅限于师范学校，从1914年起，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一些课程开始允许女生听课。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改革过程中，土耳其与埃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土耳其于革命后采取强制方式，于1924年颁布了《教育统一法》，下令关闭所有宗教学校，实行教育完全世俗化。而埃及则实行一种渐进融合的方式，将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结合，平稳地向新型世俗教育过渡。

（二）埃及

19世纪初，当时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年在位）鉴于法国军队侵占埃及的沉痛历史教训，当政伊始便极为重视军队建设，企图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阿里指望通过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教育，建立一支欧式的新军。1826年，他选派44名学生组成留学生团去法国学习。早在1816年，阿里在开罗的官邸附近曾创办新型学校。该校除教授《古兰经》和阿拉伯文课程外，还教授土耳其文、波斯文、意大利文以及马术、兵器和兵法的运用等实用军事知识。还有一所新型学校也建在阿里官邸附近，该校专门教授几何和数学。这两门学科与军事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在这类早期的新型学校中，学生享受免费供给的衣食，每月还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专业科目的教员大部分是意大利人，有的还兼任阿里的翻译和土地测量员。早年埃及初具规模的军校，也是在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由一批法国军官协助创办的。同时还按照法国的管理方式，建立了一座军火库和一所设有附属医院的医校。以后又相继创办了其他类似的教育机构。

穆罕默德·阿里发起的军事教育改革不久便初见成效。由他一手创建的埃及新军在镇压瓦哈比运动及在对希腊的战争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新型教育的业绩，坚定了穆罕默德·阿里进一步革新教育的信心。后来，由欧洲归国的留学生人数日多，他们被吸收到新的教育机构中来，成为教育改革的骨干力量。新型学校的课程也更加充实，除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法语等语言科目外，还增设了算术、几何、三角、土地测量、物理、射击、兵法、防御工事知识、军事侦察等科目。新型学校的学员，主要来自传统学校的毕业生。为了保证学生来源，国家除采取强制措施外，还辅之以物质鼓励。

最初，新型学校由军事部门管理。1837年，重新组建独立的管理机构，但仍保留军事性质。新组建的教育部门制定了小学和预科的教育规划。随后在埃及建立了50所小学，在校生达到5500人。学校仍称作马克塔布，课程与传统学校一样，7岁入学，学制分为3年或4年，所有的学生都在校寄宿，实行准军事管理。每所学校配置一位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伊斯兰教长老）出任校长。预科学校有两所，学生总数约2000人，皆是从新建小学的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预科学校学制为4年，课程有语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代数、几何、历史、地理、书法和绘画。学校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学生被视为准军事人员。其中有些学生将被送往专业学校深造，如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以及医校、兽医学校、语言学校等。随着赴欧归国留学生日渐增多，新型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由欧洲语言（如法语等）改为本民族语言。据说国家曾有规定，每一位归国的留学生，都要把自己所学专业的课本译成阿拉伯文或土耳其文。这样，以新知识为内容的课本不再使用欧洲文字。由欧洲留学归国的本国教师，也不再需要用欧洲语言来教授。

后来，新型教育曾一度衰落。直至1867年，在教育改革家阿里·穆巴拉克的积极倡导下，埃及政府颁布了首批促进教育现代化的法令。穆巴拉克身居政府要职，便于利用政治权威推进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伴随着新旧教育体制的交替，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规划，开始在埃及政府的领导人中酝酿，其力主者当首推阿里·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本人便是这种新旧教育体制的产儿。早年接受传统的马克塔布教育之后，他进了由穆罕默德·阿里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1844年又被派到法国学习炮兵技术。归国后任职于埃及政府，曾主管过教育、宗教基金和公共事务部门的工作。

与此同时，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也开始了改革的尝试。1865年，一位新任校长提出了一项详细的教改方案。他对当时学校课程设置狭窄、教学水准不高的状况深感忧虑，力主采取断然的改革措施。但改革遇到巨大阻力，很快便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被解职。然而他的教改规划后来却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接受，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实施。主要是兴办了两种程度不同的培养文职人员的学校：一种是初等学校，另一种是中央直属学校。初等学校包括公立学校和一些马克塔布，主要分布在地方城镇，受地方官员控制。另一类中央直属学校主要分布在一些大城市，直接受政府控制。官方控制的初等学校和中央直属学校，师资条件较好，又直接受政府的督察，便于集中领导，成为推行新型教改规划的场所。这些学校的课程除宗教常识、阿拉伯文和算术外，还设有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书法和外语。中央直属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公立的初等学校和一些马克塔布。入学年龄为10岁，学制5年。外地学生要在校食宿，学生要穿统一的校服。这类学校也对科普特基督徒的子女开放，并设有基督教课程以满足其对宗教知识的需求。这一措施有利于向国民教育体制的转变，对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解决师资问题，国家于1872年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教师和政府公职人员的文科学院。学员主要来自爱资哈尔大学预科。同其他专业学校一样，学生经选拔入学，学费和食宿一律免费，外加一定的津贴。教员部分来自爱资哈尔大学，部分来自新型学校的毕业生或从欧洲归来的留学生。前者教授宗教常识和阿拉伯文课程，后者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教育学理论和实践课程是空白，因为当时院方既未将这些科目列入教学规划，又无这方面的师资力量。尽管如此，该学院培养出来的大批师资力量，不仅缓解了传统学校和新型学校对合格教师的需求，而且大大促进了教师水平的提高。

继穆罕默德·阿里之后，伊斯梅尔是另一位较为开明的埃及总督。在他任职期间，苏伊士运河开凿通航，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列强加紧对埃及的渗透。爱资哈尔大学的很多教员，包括穆罕默德·阿布杜，曾参加了由著名现代主义者阿富汗尼发动的反英运动。在伊斯梅尔之后的阿拉比总督支持下，反抗英法的运动愈演愈烈，导致英国自由党政府在1882年发起了侵埃战争，于当年9月攻占埃及。这一历史事件，是埃及近代政治历史上的转折点。以穆罕默德·阿布杜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开始在教育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改革，从此埃及的教育发展又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三）叙利亚

叙利亚的近代教育发展进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所不同。它与欧洲的文化联系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11世纪末—13世纪末）。当时黎巴嫩山区的马龙派基督徒便与法国人结盟，从此播下了与欧洲文化交往的种子。18世纪初，马龙派与罗马教皇达成契约，承认教皇的至上权威，为其他基督教少数派树立了仿效的先例。叙利亚从此为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团，以宗教教育的形式，大力开展传教活动。以后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俄国和希腊，以及美国的各宗派传教组织接踵而至，于19世纪初建立了各宗派的传教教区，其中最大的是希腊的东正教社团。各自的教区都有相应的宗教学校，国家一般很少干涉。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建的最高学府，是贝鲁特的耶稣会学院（今圣·约瑟大学），而英国—美国新教组织的最高学府，则是新教学院（今贝鲁特美国大学）。19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运动和西方教会学校的影响下，叙利亚穆斯林的传统宗教教育也开始发生变化。

早在19世纪30年代，叙利亚就创办了一些公立新型学校。1869年奥斯曼教育法颁布后，叙利亚又建立了法国模式的新式学校。新教育法规实施后，不仅创办了新式小学和中学，设置了新课程，还将传统学校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并加强了对外国教会学校的控制。新的公立学校是非宗派性质的，向全民开放。法国的教会学校大力扶持法语和法国文化教育，忽视阿拉伯语和民族文化的学习，毕业生往往都皈依法国的天主教。而美国的、英国的和俄国的教会学校亦各行其是，它们对叙利亚试图统一宗教、民族和语言的努力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结果不仅造成信仰冲突和文化混乱，而且导致国民教育体制的失败。总之，叙利亚虽是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国家，但自近代以来，教育已不再是单一的伊斯兰教育，而呈现多元化的倾向。

（四）马格里布国家

北非的近代教育与中东阿拉伯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法国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曾有众多的法国侨民。殖民当局曾长期奉行“维持现状”和“不干涉民族信仰”的政策，未实行过重大的社会体制改革。因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在阿尔及利亚仍有广泛的影响，传统的穆斯林学校仍占大多数，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常识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在很多阿尔及利亚的学校中，孩子们每日清晨都要背诵“伊斯兰教是我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的母语，阿尔及利亚是我的祖国”。

突尼斯在法国占领时期的教育状况，与阿尔及利亚大致相似。伊斯兰传统教育体制，集中体现在宰图那经学院，该院在突尼斯的地位类似于爱资哈尔大学在埃及的地位。19世纪下半叶，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在突尼斯兴起，对传统教育体制产生一定的影响。突尼斯的统治者继奥斯曼苏丹和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之后，在突尼斯创办了两所新型学校，一所为军校，另一所是文科学校。后因财政拮据，半途而废。其后，教育改革运动在海亚尔·帕莎首相（1873—1877年在职）大力支持下再度兴起。他主张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伊斯兰文化传统融为一体，曾创建一所教授欧洲语言的沙迪克学院。此后，“青年突尼斯党人”兴起，于1896年创建伊本·赫勒敦学院，试图用新型教育观点改革传统宗教教育。

摩洛哥的教育体制直至19世纪末仍沿袭传统的方式。非斯的凯鲁万清真寺大学如同突尼斯的宰图那经学院一样，是摩洛哥传统教育的最高学府。它的历史甚至比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还要悠久，但名气不及爱资哈尔。19世纪下半叶，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经埃及传入摩洛哥，使传统教育思想发生某些变化。摩洛哥的苏丹为促进教育体制改革，曾选送一些学生去欧洲留学。在现代主义者阿尔·杜卡里（1878—1937年）的推动和协助下，凯鲁万大学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增设了自然科学和宗教历史课程。然而，由于摩洛哥的苏丹对宗教改革怀有戒心，未能将教育改革推广和深化。摩洛哥的宗教教育仍以传统方式为主，遍布全国各地的新老苏非教团极为活跃，成为向穆斯林大众传授宗教文化知识的重要渠道。

（五）现代主义与教育改革

现代主义者们以复兴伊斯兰教、重建穆斯林社会为己任。为此他们力主宗教与社会改革，教育改革便是其改革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主义者实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为伊斯兰教注入理性，其改革纲领的理论基础是把伊斯兰教视为理性宗教。现代主义者认为，西方列强的优势在于他们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而这一切又同他们尊重科学、重视教育有直接的关系。既然现代科学与教育的核心是理性，因此现代主义者主张重新启用“创制”原则，力图重新解释《古兰经》，深掘伊斯兰教的理性精髓，从而为教育与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根据。

在以现代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改革中，突出的代表人物当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印度次大陆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

阿布杜与爱资哈尔大学

穆罕默德·阿布杜（Mohammad Abduh，1849—1905年）被誉为阿拉伯现代主义之父。早年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后就读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因受阿富汗尼的影响，他在青年时期就立志献身于复兴伊斯兰教、重建穆斯林社会的事业。1822年，因涉嫌参与反英民族起义遭到流放，后自贝鲁特辗转到巴黎。1888年结束流放生活，回到故乡埃及，从此转向社会改革活动。

阿布杜特别注意探讨理性主义原则在宗教中的作用，在他的代表作《论认主独一》中，对理性与宗教的关系有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宗教与理性是互补的：一方面宗教启示是超验的，因而高于人的理智；另一方面宗教里的真伪、是非又需要诉诸理性判断。同样，宗教与科学之间也是一致的：科学是对自然的理性认识，而自然是真主的造物，宗教是真主的启示，它们都源自真主。阿布杜强调伊斯兰教与现代进程之间的一致性，意在使伊斯兰教摆脱传统上的僵化解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的需求和顺应历史条件的变化，为伊斯兰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清除障碍，铺平道路。

早在爱资哈尔大学求学期间，阿布杜就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论述教育问题，他呼吁大力发展教育，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他主张学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既包括传统教育的课程，也包括“那些对我们的新时代生活有用的新学科”。他曾指出，欧洲国家之所以强大富有，人才辈出，其关键就在于教育与科学发达。他主张将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的教材译成阿拉伯文，同时也译介文明史方面的外文著作。他还曾提议在爱资哈尔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新学科。然而，阿布杜的教育改革思想，在爱资哈尔这一传统宗教教育的世袭领地不能不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阿布杜本人也曾遭到排挤，在毕业生资格审查时遇到很大麻烦，险些未获通过。

大学毕业后，阿布杜曾兼职执教于爱资哈尔大学系统的三所主要学院，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他曾将斯宾塞的教育学名著《教育：德、智、体》（法文版）译成阿拉伯文。阿布杜深受斯宾塞教育思想的影响，吸收其思想精华，运用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为那些受过现代思想熏陶的青年师生所赏识。由于阿布杜在教学中始终贯穿理性主义指导原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运用“创制”原则来解释经训中无据可依的问题，因而招致爱资哈尔宗教保守势力的攻击，诋毁他为离经叛道且善于诡辩的“哲学家”。保守派指责他“讲的是法语，读的是欧洲人的书籍，教的是哲学家的思想，又到过欧洲旅行，他配得上（伊斯兰）先生的称号吗”？

阿布杜借兼任爱资哈尔校刊编辑之机，曾巧妙地宣传过现代主义的教育思想。他还促成了爱资哈尔成立一个新的教育咨询委员会，他当时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他的影响下，该委员会在建立初期曾批准一项建议，试图通过拨发教育经费，将外国教会学校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该项建议后因埃及发生反英运动而被搁置。阿布杜还提出，爱资哈尔作为宗教教育中心，应与世俗的现代教育体制相结合，而不应墨守陈规，抱守残缺充当伊斯兰教中世纪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为此，他曾建议开设一所独立于爱资哈尔大学的培养法官的学院。但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以违背该校传统宗教教育的宗旨为由，予以否决。后来，阿布杜本人也被迫退出爱资哈尔教育委员会。

英国侵占埃及后，阿布杜因涉嫌参与反英运动而被流放到贝鲁特，在那里继续从事教育改革活动。阿布杜曾在当地的苏塔尼学校任教。他用现代理性主义观点来讲授教义学，他的教学笔记后来成为经典教材，曾再版数次，并被译成外文。为了更新课程和教学方法，他曾专门写过两封信函，分别论及奥斯曼和叙利亚的教育状况。他在致奥斯曼苏丹的书信中，谈及他对当时奥斯曼帝国三类学校的看法。他指出，公立初等学校除阅读课外，还应开设作文、算术和伊斯兰教史，辅之以适当的宗教和道德教育；培养文职和军职官员的公立专业学校，除专业课外，也应加强宗教和道德教育；培养乌里玛的职业学校，应增设伊斯兰教史和一般历史课程。阿布杜认为，这三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在保障宗教道德教育的同时，都应进行适当的调整。专业学校应当增设外语、数学、物理和其他自然科学课程，以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在致叙利亚总督的书信中，阿布杜指出叙利亚民族的多种宗教派别构成对教育的影响。他提请总督注意外国教会学校的教育有损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指出教会学校向穆斯林学生灌输亲西方思想。他还提议，应把阿拉伯语作为初级学校共同的教学语言，以便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的思想。

1888年阿布杜结束流放生活返回开罗后，便全力投入教育与司法领域的改革，甚至在他出任埃及总穆夫提（埃及最高司法官职）后，仍常常抽空到爱资哈尔大学发表演讲。阿布杜曾是爱资哈尔的学生和教师，深知在爱资哈尔实施教育改革的艰巨性。他痛感爱资哈尔缺少科学研究的气氛，对道德教育状况也深为不满。他认识到在这个由保守派把持的教育机构中，教改只能从课程设置入手，循序渐进地进行。此外还要建立督学机构，引进考试制度和学位制度，改变过去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注重理解。阿布杜还就爱资哈尔大学的隶属问题提出过一项重要建议：将这所大学置于教育部或宗教基金部管辖之下，赋予其特殊地位。他的这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很遗憾当时未被采纳，直到近百年之后的本世纪70年代才付诸实施。爱资哈尔大学的近代改革，与阿布杜的教育改革实践密切相关。阿布杜的晚年，特别是从1895年至1905年的10年间，把主要精力倾注于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的教育改革工作。早在1892年他就向埃及新任总督提出教改方案。1895年，他被任命为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以政府代表身份参加爱资哈尔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的工作。

爱资哈尔从1872年起便经历了一系列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年颁布的一项教育法令，规定了爱资哈尔的11种考试科目。1887年爱资哈尔展开关于是否要增设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课程的讨论，直到1898年才正式开设这几门自然科学课程，但仍未被列入必修课。直到1908年，才将它们连同历史、地理列为必修课。1907年爱资哈尔又建立了一所独立的学院，培养伊斯兰教法方面的专业人才，毕业后效力于宗教法庭。当1911年的教育法令把12年学制增改为17年，并将学制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后，新知识学科便限定在第二个阶段进行，而高等教育只教授宗教课程。哲学这门令逊尼派乌里玛望而生畏的科目直至1930年才开设，随后又增设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科目。但这些新学科仍被列为中等教育阶段的教学内容，结果造成新学科的教学内容肤浅，水准不高。爱资哈尔的全盘现代化教育直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才最终实施。

值得指出的是，阿布杜倡导的伊斯兰教育改革非常注重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神学与理性的协调与融合问题。阿布杜不仅主张爱资哈尔要引进欧洲的现代知识教育，而且也注重挖掘早期伊斯兰教思想传统的精华，比如他主张开课讲解穆斯林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名著《历史绪论》及穆尔太齐赖派的理性主义的神学著作。历史证明，阿布杜的这种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不仅在当时的条件下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是行之有效的，是有远见卓识的。阿布杜作为一位埃及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其教育改革方案生前并未得到全面实施，但其改革指导思想后来对埃及甚至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近、现代教育改革，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阿赫默德汗与阿利加尔学院

印巴次大陆的赛义德·阿赫默德汗（Seyyed Ahmad khan，1817—1898年）被公认为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先驱。伊克巴尔称誉他为“第一个感受到伊斯兰教新取向的需求并努力付诸实施的现代穆斯林”。阿赫默德汗曾试图建立一个现代主义的伊斯兰教理论体系，据以理顺现代科学与传统伊斯兰教的关系。由于深受19世纪欧洲理性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甚至提出，伊斯兰教是理性与自然的宗教，深信安拉的语言即《古兰经》与安拉的造物即大自然之间绝无矛盾。阿赫默德汗认为，宗教的宗旨是确立规范世人行为的伦理准则，其实质是真理而非信仰。宗教即真理，则应与自然法则相一致，当然也可以借助理性来认识。阿赫默德汗对理性推崇备至，他虽以《古兰经》为最高权威，视为理性宗教的渊源，但实际上在启示与理性的取向上，他更偏重于理性。他曾指出，当启示不足以解释伊斯兰教时，理性则可指点迷津。他认为，宗教启示与科学理性之间具有一种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的关系。可见，科学理性是阿赫默德汗的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石，也是他实施现代主义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为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印巴次大陆的理论奠基人，他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与文化改革。阿赫默德汗出身于德里的一个没落的莫卧儿封建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效力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857年印度反英起义失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阿赫默德汗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合法的，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穆斯林可以和平地生活，他由此拥护英国的殖民统治。

然而，阿赫默德汗关注的并非政治，而是对印度穆斯林推行西方式的新型教育，在印巴次大陆实施教育改革是以他为代表的阿利加尔运动（即印巴次大陆的现代主义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阿赫默德汗认为，印度穆斯林现实苦难的根源在于文化落后，愚昧无知，而只有改进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最终使他们摆脱社会的困境。为此，他力主改革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体制，大力推行西方现代教育，以培养能适应现实社会需求的新一代的穆斯林。早在1856年，他就创建了“全印穆斯林协会”。1859年，他提出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主张发展西学。1864年，他在印度北方邦的阿利加尔建立了“科学协会”，译介西方的经典著作和科技、教育书籍。该协会曾将大量的英文科技书籍译成乌尔都语，极大地促进了印度穆斯林的新型教育。1866年，他又创立了“英印协会”，以加强同英国殖民当局的联系。1868年，他在印度北部的几个穆斯林集居区分别建立了“穆斯林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都在印度的不同地区举行会议，有效地促进了各地的教育工作。1869年至1870年，阿赫默德汗为组建阿利加尔学院，专程赴英国剑桥大学考察，以借鉴英国的教育体制。1886年，他创立了与印度国民大会党相对立的“全印穆斯林教育会议”，提出了20项教育与社会改革目标。阿赫默德汗亦曾对穆斯林妇女的教育予以高度重视，但他不主张对妇女进行新型教育，而赞成对她们进行传统教育和实用知识教育，这反映了他在教育观点上的历史局限性。

创建阿利加尔学院是阿赫默德汗在教育改革事业上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这所以英国剑桥大学为样板，于1875年建立于阿利加尔的印度穆斯林最高学府，最初名为英属东方穆斯林学院（1920年易名为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阿利加尔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既能吸收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又能秉承伊斯兰教早期传统的新一代穆斯林精英。故在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招生对象等方面明显有别于印度传统的伊斯兰经学院。阿赫默德汗试图通过新的课程设置和新型学校，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社会意识和道德价值观念，进而培养出在政治、道德、知识和才能上适合英国殖民统治需要的穆斯林，以实现在英国统治下穆斯林社会的复兴。阿利加尔学院采用伊斯兰文化知识与英语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试图将宗教信仰知识与新知识学科融为一体，创立一种具有新思想意识和活力的宗教观。阿利加尔学院是一所非宗派性的高等学院，向逊尼派和十叶派穆斯林的子女开放，还招收少量印度教背景的学生入学。然而，阿赫默德汗的教育改革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亦曾遇到校方和社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校方担心因传统宗教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反对而失去公众对学院的支持，并未完全采纳阿赫默德汗激进的教育思想，而采用一种偏于保守的态度；另一方面，阿利加尔的早期毕业生由于科学基础知识薄弱而表现平平，结果招致传统宗教势力的嘲讽。后来学院的宗教课程仍由保守的穆斯林教师执教，而新知识学科则由留学欧洲的教师和外籍教师讲授，形成传统宗教与现代科学对峙的局面。尽管如此，阿利加尔学院仍不失为印度次大陆传统伊斯兰教育改革的样板，一度被誉为印度的伊顿公学。

阿利加尔学院的主要业绩，并不在于课程设置的改进或学术人才的培养上，而在于对学生进行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教育上。阿利加尔学院后来成为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印度次大陆的发源地，至20世纪中叶，它已成为培养穆斯林政治精英的摇篮。它培养出的包括政府官员、律师、记者等穆斯林知识阶层，既有新观念又不乏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

三、现代伊斯兰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环境。战后，恢复与发展经济成为穆斯林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更加引起国家的重视，并被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改变殖民统治时期的盲目、被动状态，使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逐步走上正轨。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采取的方针政策不一，导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一）土耳其

土耳其的现代教育始自凯末尔时代（1923—1938年）。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于1929年建立了共和制国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在教育领域，首先确定了世俗教育的发展方向。1924年颁布了教育统一法，取缔了所有的马德拉萨，关闭了各类少数民族学校、教会学校及外国人学校，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现代的和民族的世俗学校。新型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是理性主义的科学至上思想。教育统一法考虑到土耳其穆斯林的传统和现实，在取缔马德拉萨的同时，又允许开办了一些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新型的伊玛目—海推布学校，以造就开明的伊玛目、海推布及其他宗教职业人员。伴随土耳其共和国世俗化发展的深入，伊斯兰教育又遭挫折。伊玛目—海推布学校在1932年遭关闭，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神学院在1933年亦被取消。但自20世纪中叶起，土耳其政局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斯兰教育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49年，安卡拉大学增设了神学院。这一措施在小范围内恢复了高等宗教教育。在此期间，一些伊玛目—海推布学校在某些省份相继设立。

1961年创办了一所高等伊斯兰教学院。由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教育部于同年成立了宗教教育局，专门主管伊斯兰教育工作。60年代末又开办了三所高等伊斯兰教学院。至70年代末，已开设八所四年制高等伊斯兰学院及二所五年制的大学附属学院。据1987—1988年度统计，初中程度的伊玛目—海推布学校已达376所，高中程度的为341所，全部在校生为240000人。在1985年至1986年度，整个土耳其共有4000所世俗的、普通公立初级中学和1206所高级中学，全部在校生达2400000人。在1985—1986年度中，伊玛目—海推布学校与世俗化普通中学的学生比例达到1∶10，而1965—1966年度的比例为1∶37。可见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在现代土耳其是如何迅猛。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伊玛目—海推布学校的体制已发生了变化，由专事培养伊玛目、海推布和准备升入高等伊斯兰学院或神学院深造者的宗教职业教育，转变为宗教—世俗一体化的教育体制。它们的毕业生可升入国立大学的各种专业中继续深造，同时也可以作为公务员受聘于宗教事务指导部，从事伊玛目和海推布职业。事实上，绝大多数伊玛目—海推布学校与普通公立学校并无大差别，只是增设了伊斯兰教知识课程，但仍以普通教育内容为主，如它们也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语言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课程。学生毕业后可按自己的志趣，选择多种职业。伊玛目—海推布学校体制是一种新型的现代伊斯兰教育体制，它是土耳其的多党制政治现实、伊斯兰教传统和穆斯林社会生活现实相协调的历史产物。

（二）埃及

1922年埃及获得有条件独立后，国家的教育事业仍未走上正轨。当时的初级教育分为两类。一类为四年制，学业结束后一般不再继续升学。另一类为六年制，这类学校的入学条件较为严格，教学条件更为优越，学生毕业后可升入中学。1925年，埃及大学由私立转为公立后，设立了4个学院，分别为医学院、法学院、艺术学院和科学院。后经20年的发展，扩建成拥有10所学院，学生逾万名的综合大学。1950年在开罗开办了一所名为阿因·夏姆斯的国立大学，1957年在艾斯尤特又创建一所大学。到1952年埃及革命前夕，国立小学生人数已达100万，中学生逾12万，技校生2.8万余人，大学生3.7万余人及167名留学生。儿童从6岁至12岁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对在校生免费提供一份午餐。学校课程内容丰富，包括《古兰经》、伊斯兰教宗教教育（非穆斯林子女可选学）、阿拉伯语文、算术、应用几何、自然常识、绘画、体育、音乐、卫生、爱国主义教育及手工等，重点课程为宗教、爱国主义教育和阿拉伯语文。初中教育三年制，教育目的不是为了将来继续升学，而是为毕业后走向社会作准备。学生要接受有关农业、手工技艺、经商和操持家务的培训，成绩好的还可以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或相应的专科学院深造。应用技术教育在埃及曾一度发展迅速。

如果说战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复兴是来自穆斯林大众的社会需求，并辅之以政府的支持，那么集中反映在爱资哈尔大学的埃及现代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则主要是政府部门自身的工作成果。在当代土耳其的宗教教育发展过程中，新一代土耳其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弃旧图新思想观念更加开放。而爱资哈尔的情况则截然相反，经学院几乎原封不动，新变化仅限于增设了农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战后，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已不再是单一的宗教院校，但仍充满着浓烈的正统宗教气氛。

爱资哈尔大学的教育体制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长期背着沉重的“正统”包袱，它进行的教育改革措施，仅限于修补性的改组而非大刀阔斧的改革。直到1939年国家颁布教育法令后，爱资哈尔大学才设立了伊斯兰神学院、教法学院和阿位伯语研究学院三个宗教学科分院。战后爱资哈尔的突出变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1961年埃及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法令，决定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引进现代科学，在爱资哈尔大学增设医学院、农学院、商学院和工学院。爱资哈尔大学现代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促使伊斯兰教能更快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无疑是伊斯兰教自身的进步；另一方面，它对埃及的社会进步，也有重要的意义。1962年，爱资哈尔大学又增设了一所女子学院，于80年代扩建为女子大学，并增设了女子医学院。爱资哈尔大学的毕业生，后来许多人成为医生、商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农学家，他们既有坚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又有系统扎实的宗教基础知识，素质一般要高于其他高校的毕业生。

（三）伊朗

由于社会条件不同，当代伊朗的伊斯兰教育有其自身的特色，明显不同于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国家。近代以来，特别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伊朗的十叶派宗教学者（乌里玛）阶层在政治上已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具有严密的组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得到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市民的支持。19世纪末，在反王权斗争中形成的宪政制度，从法理和体制上加强了宗教学者的地位。自此，尽管伊朗的伊斯兰教育仍受王权的限制，但已表现出独立发展的倾向。伊朗政府曾于1907年、1911年和1934年先后四次颁布法令，企图将伊朗十叶派的宗教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但收效甚微。自60年代起，巴列维国王发起以企业国有化、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白色革命”，其中亦包括扫除文盲、改革宗教教育等内容，但遭到宗教界的抵制。

革命前的伊朗，全国除有较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外，还有自成一体的宗教教育体系。伊朗十叶派传统宗教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哲学教育。伊朗的乌里玛在政治上有较强的力量和相对独立的地位，他们的哲学思维较逊尼派更为自由和更具批判性。这种状况使他们对哲学产生偏爱，以哲学课程为传统宗教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伊朗十叶派与逊尼派在宗教教育上的主要区别之一。然而，十叶派在哲学教育上的那种唯理论倾向，对教法学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在伊朗，实体法规的教学活动依然是传统式的，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中世纪的经典教法著作。全国数万座清真寺皆是传统伊斯兰教育的场所，其中以圣城库姆、马什哈德、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地的清真寺经学院或马德拉萨的高等教育尤为著名，均以培养高级教职人员为宗旨。此外，德黑兰大学、马什哈德大学等国立非宗教院校也开设伊斯兰文化课程，培养国家需要的“官方”教职人员和研究人员。

较之现代世俗教育，伊朗十叶派的现代宗教教育虽然也有过分重视宗教传统的一面，但它也注重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对社会现实问题也较为关注。这种倾向既同近代以来居主导地位的乌苏勒学派（重视理性的教法学派）传统有关，又同十叶派宗教学者内部自由派思想家的影响有关。其中对伊朗的教育发展最有影响的人物和组织分别是阿里·沙里亚提（1933—1977年）和“宗教月刊协会”。

1960年，伊朗出现了一个由名为“宗教月刊协会”的组织发起的运动，反对以死记硬背方式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宗教月刊协会”是个较激进的宗教组织，它设有一个宗教权威委员会，试图发布关于宗教问题的权威意见。并在注重教法学的同时，力图强化学校中的宗教伦理学、神学和哲学教育。其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生活方式，如能真正实施“创制”原则，便可产生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办法。1963年，伊朗政府将该协会取缔，并封闭了它的刊物。

此后不久，伊朗出现了一个由阿里·沙里亚提领导的更为激进的运动，名为“侯赛因之路”。沙里亚提既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又在西方的大学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他主张加强穆斯林的社会道德意识和“政治的激进主义”。他的教育思想明显有别于与世无争的传统宗教教育思想，强调实用和批判精神，以提倡原教旨主义为基本特征。沙里亚提曾提出现代化运动的蓝图，试图从《古兰经》引导出社会历史学的原理，并将现代社会历史学原理应用于对《古兰经》的解释。在这个庞大的研究规划中，沙里亚提力图建立一种新的伊斯兰教育，其指导思想要与对《古兰经》的理解相吻合，教育方式要与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有明显的区别。沙里亚提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方式是“将伊斯兰教倒置”。为实现其现代化蓝图，沙里亚提到处发表演说，并大量著书立说，先后著有《怎么办？》、《哲学进化史》、《论伊斯兰社会学》等著作，以唤起民众、扩大影响。但数年后他领导的“侯赛因之路”运动被镇压下去，他本人也被关进监狱，随后又遭流放，于1977年7月在伦敦去世。沙里亚提的思想，对当代伊朗的青年学生具有很大影响力，不论是那些受过现代世俗教育的，还是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对他的号召都报以热烈的以至狂热的响应。人们认为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最有影响的精神领袖之一。

（四）巴基斯坦

如同所有发展中的伊斯兰国家一样，巴基斯坦的宗教教育也经历过新旧体制的交替。不同的是，巴基斯坦这一新生的穆斯林国家是以伊斯兰教为旗帜而于1947年取得独立的。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强调，国民教育要有民族性和时代精神，主张将宗教道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而对传统的宗教教育不予鼓励。巴基斯坦的开国元勋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1947年8月的一次集会上，号召教育工作要建立一个能反映自身历史和民族思想的、符合国情并富有成效的教育体系。50、60年代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开始迅猛增长。布托总理在1972年就教育政策发表的一次施政演说中表示，私立宗教学校应当维持现状。而巴基斯担的宗教政党则尤为重视传统宗教教育，甚至把“教育伊斯兰化”列入政党纲领。他们对政府在教育导向上的自由化倾向极为不满，从而造成政府与宗教界之间的摩擦。

印巴分治初期，巴基斯坦的传统宗教学校有所增加。当时惟一的一所综合大学是位于拉合尔的旁遮普大学。在大学的附属院校内，宗教教育是作为公共课而开设的，无需严格的教学要求。如伊斯兰教方面的课程，可不必学习阿拉伯语。这所大学还设有一个东方学院，开设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文学课程，性质上属于文化教育而非宗教教育。1950年，旁遮普大学开设了伊斯兰教系。50年代初期，信徒大学增设了伊斯兰教历史和文化系。1961年，在拉合尔成立了一所乌里玛学院，对在职的乌里玛进行短期轮训，由行政管理人员、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士为其讲课，学习宗教以外的各种知识，使他们了解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有助于缩短传统派与现代派的差距。1963年，一所名为贾米·阿巴西亚的古老宗教学校被改建为“伊斯兰学院”，但其学制类似于普通中学。该学院除开设伊斯兰传统教育科目外，还增设了经济学、历史、地理、统计学和哲学，课程设置明显受爱资哈尔大学的影响。毕业生得到国家承认，享有12年制普通中学毕业生的同等待遇。1960年，在阿尤布汗总统支持下，于卡拉奇建立了一所伊斯兰教研究中心（后易名为“中央伊斯兰教研究所”），用现代主义观点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巴基斯坦政府早在1954年曾在拉合尔创办一所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旨在弘扬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抵制右翼和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活动。该研究所出版过大量通俗书刊，促进了伊斯兰现代教育的普及。1980年，齐亚·哈克总统执政时期，在宗教复兴势力的鼓噪下，创建了一所“沙里亚大学”（或称伊斯兰教法大学）。

在巴基斯坦现代教育发展中，当代著名的现代主义学者法兹勒·拉赫曼是位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拉赫曼早年受过传统的宗教教育，后来留学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巴基斯坦首任教育部长、中央伊斯兰教研究所所长及阿尤布总统的宗教事务顾问等职。他的思想对巴基斯坦政府决策产生过很大影响。晚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任伊斯兰思想教授，著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等著作。在后一部著作中，拉赫曼详细地论述了伊斯兰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对近代以来伊斯兰思想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研究伊斯兰教育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由于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印尼共产党）互相对立，国家政治生活经历了很长一段动荡时期。印度尼西亚政府部门，主要是教育部和宗教事务部，曾用数年时间共同制定出伊斯兰教育的科学研究项目。同巴基斯坦一样，建国后几乎在同一时期，印度尼西亚也开始按照现代条件推行新型伊斯兰教育。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政党和组织尽管在政治领域屡遭挫折，但在推行伊斯兰教育方面却富有成效，因为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等宗教政党早在独立前在宗教教育领域就颇有实力，拥有数以千计的自成系统的宗教学校。印尼的伊斯兰教育事业，在初期阶段曾面临着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相似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现代教育所需要的师资和研究力量，解决方式也同巴基斯坦等国一样，即传统渠道与现代手段相结合。多年来，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课程，还经常邀请该校教授来印尼讲学，交流学术思想。这一举措不仅为印尼的现代宗教教育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促进了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也为现代主义思想在东南亚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在印度尼西亚，普通宗教学校的教学活动仍依靠传统的伊斯兰教师。有些地方的学生，白天去普通学校学习文化知识，晚上在宗教学校接受宗教教育。从60年代起，一种称为“国立伊斯兰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一些大城市如雅加达等地兴起。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有些类似于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分设四大科系，它们是教义学、伊斯兰教法、教育学（以培养师资为主）和伊斯兰人文学科（以阿拉伯语为主）。很多印尼的学生和学者都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印尼当代伊斯兰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外界、特别是与爱资哈尔大学的交流，但其基本发展趋势仍体现了印尼自身的传统特点。

（六）摩洛哥

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中，只有摩洛哥幸免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它终未逃脱外国殖民者奴役的厄运。法国于1912年对摩洛哥强制实行保护国权利，使其沦为法国的“保护领地”。当时摩洛哥的学校仍属传统类型，小学一般为经文学校，中等学校以马德拉萨为主，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非斯的凯鲁万。凯鲁万大学不如爱资哈尔那样声誉显赫，但它却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比爱资哈尔大学早建一个世纪。尽管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其伊斯兰教宗教教育，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课程设置，在当时都属于伊斯兰传统教育体制。

在1925年之前，法国对摩洛哥实行的是一套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法国殖民者对传统的穆斯林学校不予扶植，而大力发展法国式的学校，极力赞助那些实施法国人与穆斯林子女混合教育的学校。在混合学校中，以法语为教学语言，而阿拉伯语则作为一种“外语”来教授。法国殖民者还利用教育和管理手段，来分裂讲柏柏尔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与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以图破坏穆斯林民族团结，导致传统宗教教育的衰退。

1925年，在西班牙占领区爆发了一次民族起义，以后又蔓延到法国占领区，形成早期的民族解放运动。1927年，解放运动在教育文化领域产生巨大反响，在法国求学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学生共同发起组织了穆斯林学生联合会。他们提出了共同的教育改革方案。首先是开放伊斯兰经文学校，使之能与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学校抗衡。其次是改革传统教育的内容，用阿拉伯语教授各种现代科目。在摩洛哥，教育改革运动是由独立党人参与实施的，得到王室的积极支持。穆斯林教育改革运动于3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后来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停滞，但战后又恢复了发展势头。到1948年，穆斯林学校已超过100所，学生人数超过国立学校。穆斯林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均用阿拉伯语文编写，教学语言也为阿拉伯语。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谈判，法国和西班牙于1956年承认摩洛哥独立。1958年摩洛哥国王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教育要贯彻“摩洛哥的思想，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教的精神”的原则。摩洛哥于1957年创办了拉巴特大学（后改名为穆罕默德五世大学）。它是在法国统治时期的三个研究所和教育中心合并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当时只有文学系、法律系和科学系，以后相继增设了伊斯兰教法系和医学系。建校初期的任职教授多数为法国人，教学语言为法语。1962年在非斯和卡萨布兰卡建立了两所分校。非斯的凯鲁万大学在60年代前还只是个传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课程的高等专科学校，它于1962年正式改为大学，并在得士安和马拉喀什设立两所分校。

（七）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王国于1926年建立。沙特王国的统治者既是国王又是伊玛目，其作用是在全国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原则。由于组成沙特王国的两个不同地域的社会、管理及宗教的差异，其教育状况也相应存在很大区别。在希贾兹，除了有传统的穆斯林学校和二座圣城的清真寺里面的专业宗教教育组织外，还保留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由土耳其人引进的学校体制。在叙利亚教育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原先的土耳其学校都转变为阿拉伯学校。此外还相继建立了一些新型学校，它们成为现代教育体制的核心。内志的教育环境与希贾兹大不相同，部落和游牧生活，以及瓦哈比布道人员的传教热情左右着这里的教育状况和发展，他们垄断了教育。

沙特王国1937年在麦加创办了一所特别预备学校，该校教师均为埃及老师，他们为学生们开设了享有埃及中学毕业同等学历待遇的课程。这样，该校学生毕业后便可在开罗大学和亚历山大大学的各种学院听课。1948年在吉达创办了一所由埃及教师任教的工业学校，课程设置也以埃及学校为样板，除教授一般现代学校规定的理论课和实践课外，还讲授英语。1949年在麦加建立了一所伊斯兰教法学院，旨在培养法官和布道人员。1952年在麦加创办了一所师范学院，任课教师大部分为埃及老师，教学方针也以埃及学校为样板。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沙特阿拉伯并不想把传统教育体制贬低到一个次要的位置，而是相反，它试图将新的教育体制置于一种伊斯兰教的模式中。这样，传统教育体制便在现代的沙特阿拉伯教育体制下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这种体制是受大穆夫提（伊斯兰最高司法职务）控制的，其办学方针是以宗教为指导思想的。在沙特阿拉伯有纯粹的经文学校，学员整日全身心地背诵《古兰经》。1953年在利亚得又开办了一所由大穆夫提控制的伊斯兰教法学院。

沙特王国于60年代提出的教育纲要，特别强调了有关《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知识的教育。该教纲规定教育期的大约三分之二时间要用于宗教和阿拉伯文的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算术、历史、地理、科学常识、卫生、绘画及体育方面的教育。尽管宗教知识的背诵记忆很受重视，但也提倡教师的讲解评注及学生们的自主理解。60年代制定的这份教育纲要是沙特阿拉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女子教育自然也被列入议事日程，而在十几年之前，公立学校接收女孩子入学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教育纲要在教学课程设置上偏重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科目，但宗教界上层人士仍要另起炉灶，发展传统的教育体制。这样，由大穆夫提单独控制的教育机构在1965年达到27所。学生小学毕业后进入这类学校学习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方面的科目，学制5年。毕业后升入同样由大穆夫提控制的伊斯兰教法学校和阿拉伯语言学院。这类学院主要培养宗教职业人员。

沙特最大的国立大学是利雅得大学，该校创办于1957年。次年增设了科学学院，第三年开设了商学院，1960年药物学院创办。这样，利雅得大学就由四所学院组成。在艺术学院和商学院中，有一多半的学生是以“校外生”（即参加学位考试的校外学生）身份注册的。这种体制很受欢迎。它对女孩子象征性地开放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该大学与整个沙特阿拉伯的教育结构一样，是以埃及的教育体制为榜样组建的。它的教员最初多数也是埃及人，此外还有叙利亚人和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教师。

利雅得大学并不受大穆夫提的直接控制。大穆夫提直接控制的是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它建于1961年，伊斯兰大学为沙特宗教学院中的佼佼者，该校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大穆夫提还控制着利雅得的一所伊斯兰教法学院，该院建于1963年。它与麦加的那所同名学院有很大的区别，麦加的伊斯兰教法归教育部而非大穆夫提控制。利雅得的这所学院几经重组，最终发展成两所学院，一所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科目为主，辅之一些现代科目；另一所主要从事师范教育。此外，受大穆夫提控制的还有利雅得的阿拉伯学院。

建于1968年的，位于吉达的阿布杜·阿齐兹国王大学，是一所靠赞助基金支持的私立高等学府。根据阿拉伯、美国和英国的专家们的建议，该大学实行5年制教育，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该校不久又开办了经济管理学院和英语系。英语系以后又发展成为文学院。该校有外籍教师，他们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为了培养自己的高等教育师资力量，该大学高瞻远瞩选派沙特学生赴英国和美国深造，待其获得更高学位后再回国从事高教事业。


第十一章 伊斯兰科学

一、伊斯兰科学的发展

本书所谓“伊斯兰科学”，意指伊斯兰世界早期朴素的科学尝试，特别是伊斯兰中世纪史称“黄金时代”（公元8—12世纪）的科学探索。大家知道，中世纪的人类文明舞台一般是以宗教为主角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是如此，东方伊斯兰世界亦不例外。穆斯林从事的科学探索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教色彩。

如同人类其他文明方式一样，伊斯兰文明是穆斯林为实现其终极的和现实的生活需求而付诸的努力过程及其相应成果。伊斯兰科学便是这种文明成果之一。伊斯兰科学以穆斯林的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但不乏伊斯兰教的宗教特色。

伊斯兰科学是《古兰经》的启示精神和人类各种科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穆斯林深信，《古兰经》可预示一切，其中包括人类的科学活动，故以真主启示为伊斯兰科学的源泉。此外，《古兰经》提倡掌握知识、鼓励人们观察自然、思考自然。由此造成了一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气氛，影响了一代代的穆斯林文化学人，为之提供了灵感和精神力量。穆斯林科学家们正是在伊斯兰精神的激励下，把自身的和外来的各种科学传统转化为新形式的伊斯兰科学。加入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在科学文化上都是极其落后的。然而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这一地区的文化与科学状况却大为改观，众多卓有成就的穆斯林科学家如雨后春笋竞相辈出，如欧麦尔·海亚姆、比鲁尼、拉齐、图西、伊本·海赛姆、花拉子密、贾希兹、伊本·鲁世德、伊本·马基利迪、亚比尔·伊本·阿富拉等。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出现于伊斯兰教初创后不久，从历史角度看绝非偶然。穆斯林的科学繁荣得益于初创时期的伊斯兰教，这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伊斯兰科学虽有其独特的宗教色彩，但其基本内容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科学传统。

伊斯兰科学继承了伊斯兰教产生前的多民族的科学传统，其中包括古代埃及的、希腊的、巴比伦的、印度的、波斯的以及中国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穆斯林民族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各种科学成果，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成果。因此，渊源多样与地域分布广阔便成为伊斯兰科学的特点。它是一种世界性而非区域性的科学文化。

应该指出的是，在吸收人类各民族科学传统的过程中，穆斯林科学家并非仅限于翻译、介绍，他们还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很多科学领域。比如希腊科学传统注重理念，见长于假设和推理；不足之处是忽视观测和实验。希腊科学家，包括像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人都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他们也从不在实验室内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只专注于推理和假设。穆斯林科学家对希腊科学传统的理念，不论是假设、推理，还是推测、传闻或无根据的猜想，并不是原样照搬，而是通过实验和观测予以确认。为此，穆斯林科学家建立了大量的实验室和观测基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比如著名的穆斯林化学家亚巴尔·伊本·哈彦（Jabir lbn Hayyan，721—776年）就有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备有各种无机酸和化合物。哈彦是硫酸和硝酸的发现者，它通过实验制成碳化铝，并从化合物中提炼纯净的砷和锑。其他如比鲁尼、欧麦尔·海亚姆、伊本·西那、图西、花拉子密等著名的穆斯林科学家都备有自己的实验室或在他人的（或国立的）实验室内从事科研工作。所以他们的科研成果都是建立在实验与观测基础上而非纯粹智力推理的结果。

穆斯林科学家不仅注重科学实验，而且也致力于探讨科学规律。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应有规律性，科学知识并非只是资料的汇集。因此，在穆斯林的科学词汇中，定律（Qanoon）一词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如伊本·西那的名著《医典》，其名称含义为“医学定律”（Qanoon al-Tib）等。西方近代科学家便是仿照穆斯林科学家对规律性科学知识的命名方式，提出了诸如孟德尔遗传定律、牛顿运动定律、查理定律、玻尔定律等科学概念。而古希腊人并没有这种科学概念。

（一）自然宇宙观

宇宙论在伊斯兰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了解伊斯兰教宇宙论，也就很难认识伊斯兰科学。宇宙论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或哲学基础，它与传统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正统的”艾什尔里学派曾系统地阐释过称作原子论的宇宙观，认为真主是从创造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原子开始创世过程的。真主不断地创造原子，原子不断地在宇宙真空中聚合、离散，乃有宇宙大千世界。原子论的宇宙观以真主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以真主创世过程来说明宇宙的生成。传统的宇宙论可分为宇宙学和宇宙志两部分。前者涉及宇宙的生成和内涵，后者侧重于对宇宙外在形态的描述。

伊斯兰科学的宇宙学，与《古兰经》启示和神秘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并非实证的物理科学的概括或地球物理学的深入发展，因而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宇宙学。伊斯兰宇宙学为世人提供了宇宙的幻象，使他们通过物质世界的表层进而认识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被认为是物质世界的原型和基础，现实世界的一切皆在原型世界有其对应物。伊斯兰宇宙学以多种象征主义的表达形式来描述真主创世前的“先天”的或理念的演变过程。伊斯兰教关于先知穆罕默德一夜之间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然后升霄面见安拉这一经历的描述，后来成为很多画家、作家和诗人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穆罕默德这次升霄之行，以生动的感性经验勾划出一份宇宙略图，因此它也成为伊斯兰宇宙学的主体模式。后世穆斯林学者在很多著作中都曾详尽阐述过伊斯兰宇宙学，他们有的以《古兰经》的天使说为依据，有的则把其他科学文化传统的宇宙学知识予以加工再纳入自己的著作中去。譬如苏非主义集大成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就吸收了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和炼金术秘诀等因素，将它们与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信仰融为一体。他以理念的真主为最高实在，认为宇宙万物的原型存在于真主的观念之中，真主自显，乃有宇宙万物。在他的著作中，阿拉伯字母的象征含义、占星术符号、数字象征以及关于安拉名称的知识，都被综合成一个统一整体，以表达他的以真主为本原的、一元论的宇宙观。

伊斯兰科学在传统宇宙学基础上，还产生了很多宇宙志方面的文献。如加兹维尼等人撰写的《创造的奇观》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类著作大多以天使国为开端，最后以植物和矿物为终结。他们还将神话故事与科学描述融为一体，并将其纳入伊斯兰宇宙学著作所描述的宇宙存在等级之中。这些著作通常成为世俗文学和很多微型绘画作品的背景材料。其他的宇宙志文献包括像比鲁尼（970—1038年）与库特布丁·设拉子（1236—1311年）这样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其内容侧重于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科学知识，但仍以传统的伊斯兰宇宙学为框架。

伊斯兰宇宙学和宇宙志，作为伊斯兰科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靠它们，可将各学科的知识与真主启示精神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伊斯兰教特征的整体文明。

（二）关于大地的知识

穆斯林地理学内容极为广泛，从象征性的和带有宗教神性的地理学，即把地球视为精神世界的想象物，到地理学坐标的甚为精确的数学测量和定量的地貌研究。这种以伊斯兰宇宙观为理论框架、以伊斯兰世界的广袤地域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同样吸收、借鉴了古代巴比伦、希腊、印度，特别是波斯的知识成果。所谓具有宗教神性的地理学，其渊源可追溯到伊斯兰教初期及其后的对外扩张时期；而描述性的和定量的地理学，即现今所说的科学的地理学，则是始于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当时通过译介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地理学著作而逐渐形成了伊斯兰地理学。最早的伊斯兰地理学著作产生于9世纪的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时期，曾出现一幅名为“马蒙地图”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现已失传，曾见到过该图的自然史学家马苏迪认为，它比托勒密绘制的地图还要精确。这位生活在10世纪的被誉为穆斯林的“普林尼”（公元23—79年，古罗马著名博物学家）的著名旅行家，根据他的亲身见闻编写了一部集宇宙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黄金草原》，成为以后数百年间的自然史和地理学著作的资料渊泉。10—11世纪，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伊斯兰海洋地理学揭开了新篇章。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和水手远涉重洋，到南洋群岛的爪哇、苏门答腊和中国旅行。一位名叫苏来曼的阿拉伯商人曾著有一本游记，名为《中国纪实》，其中既有喜闻乐见的故事传说、风土人情，也有关于中国地理的科学记述。早期伊斯兰地理学的集大成者比鲁尼（Al-Biruni，970—1038年），堪称为定量、描述性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先驱。他的大多数著作都论及地理学，其代表作《城市方位坐标的确定》可谓数学定量地理学的杰作，这位穆斯林科学家的全部著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刻意追求数学的精确和论证的严谨。

从12世纪到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伊斯兰地理学经过不断的补充，渐趋完善。期间产生了宇宙志方面的百科全书，制图学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雅库特·鲁姆编著的《国土词典》（一译《地方志》），是部极为珍贵的地理学工具书，汇集了地方志和地方志学方面的丰富资料，至今仍是地理学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这一时期还出现过很多在地理学上贡献卓著的旅行家，其中以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最有名气。他在青年时代从摩洛哥的丹吉尔去麦加朝觐，开始周游各国的旅行，历时28年，行程达12万公里，遍访了穆斯林各国。他曾游览过印度和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并曾以印度的穆斯林王朝使者的身份于1346年来到我国泉州，后去广州、杭州及元朝大都（北京）等地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结识中国穆斯林名流。他的惊世之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学及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名著。穆斯林航海家在海洋地理学方面也卓有建树。这方面的著作颇丰，如苏来曼·马赫里的《马赫里之柱》和伊本·马吉德的《海洋学原理之书》。马吉德曾作过远洋船的导航员，带领船队从东非的马林迪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这一时期的著作曾对西方的海洋地理学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西方气象术语“台风”（typhoon）一词，便是来自阿拉伯语“吐番”（tūfān），“季风”（monsoon）一词则是出自“毛辛”（mawsim）。

15世纪的地理学著作，著名的有伊本·阿什克的《世界景观》和赛义德·阿里·阿克巴·荷塔依的《中国论述》。最令人惊异的地理学成就，当属16世纪初的皮瑞·拉伊斯的制图学著作。拉伊斯在著作中绘制的非洲和美洲地图，至今仍令地理学家们惊叹不已。由17世纪的学者哈吉·哈里发编写的《吉汗志》，可谓后期奥斯曼地理学的高峰，它标志着伊斯兰地理学由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该书经欧洲学者补充资料后，于18世纪完稿并出版。

穆斯林地理学家在大地测量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最初他们在继承希腊、印度和波斯的地理学知识时，便对大地地貌的数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如在测定城市的方位、山峰的高度、地球的直径等方面，他们都曾作过有价值的探索。比鲁尼可谓大地测量学的先驱，他不仅改进了测定经纬度的方法，还提出了测量山峰和其他物体高度的巧妙手段，对大地测量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比鲁尼还是已知的最早确认某些地质数据的穆斯林学者，比如有关沉积岩形成方面的数据便由他首先确定。

（三）自然史

自然史作为人类对自然界总体认识的综合概括，在伊斯兰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斯兰自然史观试图把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知识如矿物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动物学等知识都综合纳入一种形而上学和宇宙学的体系之中。其研究范围，不限于物理和生物的形态，以及人类与自然形态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真主在自然形态中的“显现”和“预兆”。而认识真主的创世作用不能单靠分析，还必须求助于宗教神秘主义信仰。这是传统的自然史观的明显特征。

穆斯林学者留下了许多自然史著作，如伊本·古太白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基础知识》，卡兹维尼与迪麦史奇（？—1327年）的宇宙志《纲要》，马苏迪（？—956年）的宇宙志著作，以及伊本·西那（980—1037年）的哲学文集《治疗书》。这些著作的共同之处是大多对自然形态间的相互关系、对发掘各个领域（如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内在力量（或灵魂）、对自然形态的宗教道德意义颇感兴趣。穆斯林自然史学者的关注点不限于对动物、植物、岩石或山地的描述，还包括自然界的宗教象征意义以及人类从对自然的研究中获得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启迪。

穆斯林自然史学者将万物分为动物、植物和矿物三大领域，分别由动物灵魂、植物灵魂和矿物灵魂所控制，而这三大灵魂又由世界灵魂统一掌管。穆斯林自然史著作反复出现的基本主题，就是这三大领域与控制每一领域生命形态的灵魂的关系。穆斯林自然史学家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们纳入伊斯兰哲学体系的宇宙学之中，形成新柏拉图学派的宇宙论、自然观，用灵魂功能之说来解释全部的存在系列，从低级的植物、动物到高级的人类（常人、圣徒、完人）直到天使，无所不包。伊本·西那在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治疗书》中系统描述了这三大领域，并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研究和迪奥弗拉斯托（约公元前372—约公元前287年）的植物学研究基础上，补充了他自己对矿物学的研究成果。关于各种灵魂及其功能的自然史学说，最初出自亚力山大学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动物学》的评论，后经穆斯林哲学家主要是法拉比（870—950年）和伊本·西那的精雕细刻，而变得更加系统和精致。如伊本·西那在他的《拯救书》（《治疗书》的节本）中，以图表的形式，系统说明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灵魂多种不同的功能，把当时人类的经验科学知识同伊斯兰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伊斯兰科学的贡献

（一）地质学

植物、动物和矿物这三大物种的生存都离不开天地，因此其相关研究必然要涉及地质学，主要是涉及地质缓慢变化的特点、地貌的变化（如地震和洪水引起的地表变化）以及可作为地球地质年代考证依据的关于岩石的研究。著名的地质学家比鲁尼将岩石视为地质研究的珍贵资料。他曾对地貌和高山结构做过精确观测，并且发现了恒河流域沉积岩的性质。穆斯林地质学家对化石成因的认识要早于西方。在10世纪，精诚兄弟社的《书信集》中就有关于化石成因的记载。化石被视为海洋生物的沉积物，经漫长年代后化石生成。而现为陆地的化石生成地，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是海洋。伊本·西那曾沿奥克苏斯河畔对沉积岩作过仔细的观察并有详细的记述，提出了沉积岩是土层经缓慢的固化和石化而逐渐形成的正确解释。比鲁尼曾对印度恒河平原作过广泛的考察，认定它属于沉积层平原。他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地质学名著《印度史》。他认为，印度河平原原为海洋，是由河沙沉积而形成的冲积平原。

（二）矿物学

在伊斯兰自然史三大领域的研究中，以矿物学涉及的范围最广，它不仅与炼金术、冶金术和化学密切相关，与医药学也有关联。

穆斯林的矿物学是在继承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矿物学及其相关知识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穆斯林学者撰写的矿物学著作，最早见于9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兼科学家肯迪曾撰写过两篇论述各类矿石和宝石的论文，还发表过一篇论述冶金术和造剑术的论文。而最有代表性的矿物学论著，当推伊本·西那和比鲁尼的著作。伊本·西那在他的《治疗书》中，曾对金属和矿物作过详尽的描述，并系统论述了它们的分类和生成过程。比鲁尼的《宝石知识大全》，被公认为是穆斯林矿物学的杰作。这一著作从多学科的视角对矿物进行综合性研究。10—11世纪，与比鲁尼同一时期的苏非信徒，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也展开了矿物学的研究。如著名的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ibn Arabi）就曾撰写过一篇论述矿石的神秘主义文章。

（三）植物学

穆斯林学者对植物学的研究，也是在继承希腊、罗马、巴比伦、波斯和印度的植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对植物学产生兴趣，主要是出于农业和医学的实际需要。事实上，在早期的穆斯林科学著作中，植物学与农业科学被合并在一起，并无分别。同样，早期的药物学与植物学研究也是密切相关的。植物学不仅包括对植物进行科学的描述，还涉及对植物的神秘性及其在宇宙中的象征的和精神的意义等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说，传统的植物学研究深受伊斯兰教的真主创世论的影响。

穆斯林学者撰著植物学著作约始于8世纪，最早见于贾比尔·伊本·海因（Jabbir ibn Hayan）关于植物和农业的论文。从9世纪起，用阿拉伯文撰写的医学著作陆续面世，其中多有专章论及植物及其药效。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是迪那瓦里（al-Dinawari）的《植物集》。该书从植物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植物作综合性的研究，尤以对植物物种的描述甚为全面精细，广为后世学者所引用。

从10世纪起，用哲学观点来研究植物学的著作相继出现。内容不仅涉及植物的起源、生长和形态，还涉及植物各部分的象征意义及其在整个宇宙秩序中的位置。伊本·西那的《治疗书》的“自然哲学”一章，便是用哲学和科学的观点对植物进行详尽的论述。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地区的穆斯林学者完成了一系列植物学著作。这些著作对直到13世纪的穆斯林植物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较详尽地描述了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植物群。到14世纪，开始出现植物学方面的百科全书。

穆斯林学者试图通过对植物世界的认识，从中吸取精神和道德上的教益。穆斯林对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在伊斯兰教描述的天国中也有植物的一席之地。此外，在伊斯兰艺术中，风格化的植物也有着醒目的效用。在波斯和西班牙的花园中，在阿拉伯和波斯的诗歌中，以及在伊斯兰艺术的多种领域，树木和花卉的精神象征意义，与植物的生态和药效，多有连带关系。事实上，植物的各个方面，从外在的生态直到天园之树的内在神秘意义，汇合一起便是穆斯林的植物学。

（四）动物学

以游牧民为主的穆斯林民族，与动物王国有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在以动物为祭品的献祭仪式中，穆斯林赋予动物的生命以神圣的象征意义。此外，伊斯兰教法还有相应的戒规，确定了人类对动物应负的责任。因此，穆斯林动物学的含义极为宽泛，从教法学到文学，从艺术到医学，几乎涉及伊斯兰文化的大部分领域。

伊斯兰动物学承袭了古代多民族的文化遗产，包括阿拉伯的、希腊的和印度—波斯的动物学知识传统。其早期著作可追溯到8世纪，主要是关于骆驼和马的辞书式作品。到9世纪，很多穆尔太齐赖派的学者开始对动物学发生兴趣。如该派著名学者贾西兹（al-Jahiz）撰写过一部《动物之书》，被誉为伊斯兰动物学的经典。书中汇集了阿拉伯、波斯和希腊的动物学资料，研究了大约350种动物，并按它们的运动方式将其分为四大类。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贾西兹对动物的心理学研究很感兴趣。继贾西兹之后，最著名的穆斯林动物学著作当属达米里（Damire）于14世纪撰著的《动物生活总论》。这部著作系统地概括了以往的动物学研究成果，在穆斯林动物学者中广为流传，并被翻译成波斯文和土耳其文。达米里对动物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动物名称的哲学含义、动物在伊斯兰教法概念中的地位、动物的医学效用及各种神奇功效等。它实为伊斯兰世界现存的动物学著作中最完整、最系统的经典之作。

穆斯林动物学较为重视实用，从献祭、放牧、狩猎到兽医学的应用知识，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穆斯林特别重视对马的研究，有关著作颇丰。有趣的是，突厥游牧民对马特别的钟爱，甚至给马加封圣誉。奥斯曼帝国苏丹奥斯曼二世的御马被封为“圣马”，死后葬在斯屈达尔，后来这里成为医治病马的场所。许多穆斯林医生和兽医，也是出于实用目的转向动物研究的。在穆斯林的医学著作中，可找到很多动物学方面的珍贵资料。穆斯林通过对动物的研究，不仅了解了动物世界，也深化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穆斯林自然史研究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是关于矿物、植物和动物三类物种存在等级体系的描述和解释，这实际上是传统宇宙论的重现和应用，带有新柏拉图学派“流溢说”的明显烙印。这一指导思想以及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一致性，都在自然领域的研究著述中得到体现。精诚兄弟社和伊本·西那便是从事这类研究的代表。他们根据一种完善的等级归类原则，将每类自然物都予以多层次的划分。矿物界的等级体系是从具有典型固态特性的物质开始，依次排列到那些类似于植物体的无机物；植物界从类似于矿物变化的苔藓和水藻直到类似于动物体、具有雌雄两性区别的棕榈树。动物界也是如此，其最高等级的动物则是那些在智力上类似于人类的动物物种。穆斯林学者是以智力上的相似度而非解剖学上的相似性为依据来划分动物的等级的。由此精诚兄弟社认为，大象而非类人猿才是在物类存在等级中仅次于人类的物种。此外，穆斯林学者还认识到，在物类等级体系中，地球上的各类生命形态在产生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然而，他们从不相信生物进化论，认为那种适者生存、遗传变异的生物进化论是一种自然神论观点。在穆斯林看来，真主是造物主，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而任何形式的自然神论观点都是荒谬的。

（五）数学

每当人们谈及伊斯兰文明时，首先想到的便是阿拉伯数字。任何关于伊斯兰科学的第一手知识，都显示出数学在伊斯兰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穆斯林对数学，尤其是对几何和数字的偏爱，与伊斯兰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真主被尊奉为独一主宰，数字系列中的“一”便成为真主的象征。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数字系列本身还是个阶梯，人们沿着它从纷繁驳杂的人间逐步上升到真主的圣洁、统一的境界。认主独一，就是从“多”向“一”的过渡。

人们认为，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字和几何图形概念与阿拉伯穆斯林所固有的某些智力思维定式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这是阿拉伯数学得以发展的内因之一。在这种定式中，数字与图形的象征意义显露无遗。按照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解释，这种象征意义正是真主的一种启示。与阿拉伯字母的神秘化相联系的这种数字象征论，是由一位名叫塔里布的学者创立起来的，据说它与《古兰经》中某些经文的内在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毕达哥拉斯的传统数学为神秘的真主启示的表述，提供了一种媒介。

在伊斯兰世界，从高深的数学论著到家庭中日用的陶器，人们都会察觉到与传统数学直接相关的一种和谐。音乐甚至也被归类为数学的分支学科，诗歌也体现了严谨的数学原理，而且在造型艺术中，从地毯造型到清真寺饰物装璜设计，也都闪烁着几何学和数学的耀眼光辉。数学在伊斯兰艺术中的普遍应用，已成为使一般物品得以映现出“原型世界”，使之转化为神圣艺术品的一种方法。穆斯林民族的传统数学不同于现代数学，它并非与物质世界发生联系，它的联系对象更多地是生物形态世界或宗教观念中的“原型世界”。因此，它所揭示的并不是物质世界的结构。此外，穆斯林数学在艺术与建筑上表现出的明显的统一性，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和谐、统一的了解，据以认识纷繁驳杂的造化物与独一无偶的真主之间的关系。伊斯兰造型艺术和视听艺术（特别是诗歌和音乐）对数学的偏爱和依托，导致在阿拉伯文和其他穆斯林民族语文中形成一种语言与思维的“代数”、“代码”，使数字符号含有神圣的宗教象征意义。

阿拉伯数字约于10世纪由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并在西方引起巨大的影响，致使某些历史学家将其深远意义与欧洲北部游牧民转向定居的意义相比拟。到11世纪，10进位制的计算方法已在穆斯林世界广泛应用，后来又传入西方，对西方人的生活和思维，包括从纯数学到商业贸易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穆斯林几乎继承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波斯和印度的所有重要的数学思想，特别是古希腊的几何学和印度的算术与代数，据以创建、发展了伊斯兰—阿拉伯数字。比如，阿拉伯数字便是从印度数字借用来的。最早向西方介绍阿拉伯数字的著作，是穆萨·花拉子密（al-khwarazmi）的《印度算术加减法》。它不仅对西方的数学有重大影响，而且丰富了西方的语言。如英语中的算法（algorithm）一词，便是花拉子密（al-khwarazmi）名字的谐音词，西班牙文的算法（guarismo）一词亦同出此源。还有英文中的“零”（cipher）字也是源自阿拉伯文的（sifr）。

穆斯林对数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仅丰富了关于数字和数学的哲理，赋予数字和数学以新的含义，而且创造出新计算方法。他们在继承欧几里得几何学基础上，发展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解决了很多前人遗留下来的难题。他们还把几何学与代数学相结合，试图用几何学原理解决代数问题，为解析几何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贡献。穆斯林非常重视几何图形的象征意义及其在艺术和建筑中的应用。

以直角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为基础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主要是由穆斯林学者创立起来的，他们率先明确阐述了三角学的意义。早在9世纪，巴塔尼（al-Battani）在他的天文学著作中已开始应用三角学知识，他还对球面三角学作过深入的研究。最早提出正切概念的是同一时代的哈斯伯，他对正弦、余弦和余切也颇有研究。早期三角学最重要的突破，是阿布·瓦法（Abul Wafa）率先提出的普通球面三角的正弦定理。事实上，拉丁文正弦一词“sine”便是阿拉伯文“jayb”一词的直译。他还首先阐述了正割概念。穆斯林天文学家比鲁尼对三角学也有重要建树，他的《天文学入门》是迄今所知第一部论及球面三角学的著作。图西（Tusi）对三角学的发展也颇有贡献，三角学理论的系统化应归功于他，他的《扇形论》被公认为是第一部三角学专著。历史上还有众多穆斯林学者，其中多数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曾对三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说，三角学完全是由穆斯林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代数学实际上也是穆斯林学者创建起来的学科之一，仅从代数一词的名称便可看出它的起源。英文代数（algebra）一词源于阿拉伯文（al-jabr）。代数中的未知数X，最初也是源自阿拉伯文“shay”，后经西班牙文才转化成X。早期阿拉伯的穆斯林通过希伯来文著作，了解了希腊、印度和巴比伦的数学知识，但真正建立起代数学的，当属9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花拉子密。他的代数学著作后来被译成拉丁文而为欧洲人所了解，其代数学著作《积分与方程的计算》直到16世纪仍被列为欧洲大学的主要教科书。诗人兼数学家欧麦尔·海亚姆精研花拉子密的数学，对其代数学给予新的发展，由原来的二次运算提高到三次方程运算。11世纪的伊本·哈只于1039年撰著的一部光学著作中，曾介绍了四次方程的解法，以及利用抛物状镜做物理实验所计算出的地球大气层的高度。穆斯林数学家把印度代数发展为一种用方程运算的精确的数学分支科学，只是由于缺少坐标体系和数学记号，限制了他们在代数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六）天文学

传统伊斯兰科学中的天文学，涉及对恒星和行星的观测、行星运行的计算以及天文仪器的构造与使用方面的知识等内容。天文学与占星术这两个词语在希腊文中可以互换，近似于同义词。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也没有多大区别。但有些哲学家仍把天文学归类为数学的分支，而把占星术划归自然哲学或“神秘学”范围。伊斯兰天文学主要是源自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知识传统，但伊斯兰教产生前古阿拉伯人的传统影响也不容忽视。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游牧民很早就有观测太空的传统，习惯于靠星辰来断定游牧和旅行的方向，他们对恒星和星座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受过教育的现代城市居民。

穆斯林天文学家对天象的观察涉及到天文学的各个方面。他们发现了很多新的星体并编纂出新的星体目录，黄道的倾角也得到重新测量。他们还观察到太阳远点的运动，对行星的运转也有重要的发现和认识。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天文观测活动，可追溯到8世纪。当时，纳哈万迪在波斯的朱迪夏波对太阳的运动作了首次天文观测。穆斯林建造的最早天文台是在8世纪建于大马士革。之后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又在829年建造了著名的巴格达天文台。巴达尼（al-Battani）曾在此计算出比托勒密还精密的黄道倾斜度。1259年建成的波斯马拉盖观象台是天文学史上最早的专事天文观测的科研机构，当时曾有来自中国的傅孟麒（音译）和西班牙的马格利比（al-Maghribi）在此与其他穆斯林天文学家合作研究，历时12年制定了著名的《伊儿可汗天文表》。该天文台的建成，使观象活动走向正规化，从此在伊斯兰世界天文观测史上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穆斯林对天文观测设施的建设和仪器的制作都有浓厚的兴趣。这些设施和器具既有科学实用价值，又有优美的艺术造型。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清真古寺，有不少都装饰有造型各异的日规。最早的装饰有天文图像的建筑，是伍麦叶王朝（661—750年）的饰满群星图案的王宫，以后在波斯的伊斯法罕等地相继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建筑。最重要的伊斯兰天文仪装置当属星盘。这种多功能的装置可以测定恒星、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高度，还可用来指示时间、测量山高和井深。穆斯林总共研制出三种星盘：一种是常见的平面星盘，另一种是纳西尔丁·图西发明的线性星盘，还有一种是立体星盘。此外，经常使用的天文观测装置还有平经象限仪、经纬仪及天体仪等。

穆斯林学者把数学应用于天文学，成为研究天体的一种新方法。因此，他们在观测中能获得更高的精度，并完善了行星运动的计算方法。穆斯林天文学家还试图完善托勒密的天文学，并对其作了某些修正。如修正了托勒密对周日运动的解释，增添了第9层天；修正了托勒密地心说，而以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理论和图西等人的研究成果为据，论证了地球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这种观念对天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16世纪西方对地心说的批判，都有过一定的影响。穆斯林天文学家在希腊天体测量的基础上，测绘出关于行星和恒星距离的图表。他们还把托勒密关于太空的数学模式改变为“物质”的模式。早在伊斯兰教初期，穆斯林天文学家伊本·海赛姆（ibn Haytham）在他的《天文学概念》中，就曾提出天空的“物质”模式。太空模式论的转变，对后世的东西方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以至在中世纪后期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都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要揭示物质实在的一面。伊斯兰天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天文学研究与数学计算往往同步进行。穆斯林天文学家一般也都是数学家，比如花拉子密既是著名天文学家又是著名数学家。

穆斯林天文学家对伊斯兰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他们创立了历法，编纂了历书和麦加指南等，用以满足穆斯林的物质生活和宗教生活的需求；他们还发展了计算精度极高的天文学观测实践与理论，如花拉子密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制成的天文表；为满足天文观测需要，创造发明了很多仪器装置，诸如星盘、象限仪（四分仪）、平纬仪、方位仪、天体仪、地球仪、观象仪、日规等。伊斯兰天文学不仅对西方的天文学发展有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印度和中国的天文学研究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七）物理学

今人所使用的物理学一词，是属于近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物理学的内容一般归类于自然哲学范畴。牛顿便把自己看作是自然哲学家，穆斯林学者亦不例外。在传统的伊斯兰科学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物理学学科。

穆斯林自然哲学家们对时空、物质及运动的本质的研究都曾作出过杰出的理论贡献。在伊斯兰科学史上曾产生过众多的自然哲学的理论流派，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以伊本·西那和图西为代表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论。这一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时空与运动的理论。其次是以拉齐·比鲁尼和巴格达迪为代表的反亚里士多德学派。拉齐发展了一种独立的关于时空理论的宇宙学，他还提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子论。比鲁尼曾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很多基本假设如形式质料说等提出批判，主张利用推理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实验来认识自然物理现象。巴格达迪是位犹太哲学家，后来改奉了伊斯兰教。他不仅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抛体运动理论，还深入研究了落体加速度。还有一类主要的理论流派，系由逊尼派和十叶派的学者组成。宗教学者涉猎自然哲学，并非出自对自然哲学本身的兴趣，而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神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自然物理现象。逊尼派的理论以穆尔太齐赖学派和艾什尔里学派为代表，他们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原子论宇宙观；而十叶派的观点则是由伊斯玛仪派和十二伊玛目派所提出，他们发展了独具特色的“自然哲学”。还有一个流派是以苏非神秘主义者苏哈拉瓦迪（Suhrawardi）为代表，称为“照明学派”。他以真主之光来解释宇宙万物。他的这种“光的物理学”理论批驳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世界的本原和实质是光，为真主所创。以苏哈拉瓦迪为代表的“照明学派”发展了关于宇宙的象征论学说，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最后还应提及的是以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为代表的“超验神智学派”（又名“伊斯法罕学派”），其理论基础主要是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的苏非神秘主义、苏哈拉瓦迪的“照明学派”和晚期十叶派宗教哲学。该派至今在伊朗仍有很大影响。穆拉·萨德拉提出了超物质运动的宗教哲学观点，主张用神秘体验来解释宇宙万物，故与亚里士多德视运动为物体的物质属性的观点相左。

穆斯林学者在力学和动力学的理论与实践上也多有贡献。他们曾提出了关于物体运动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概念。伊本·海赛姆发现了惯性原则。伊本·西那提出了倾角概念，借以解释抛体运动，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薄弱环节。穆斯林学者在动力学、重量研究等领域的理论建树，曾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如伽利略和牛顿的很多科学思想产生过影响。但由于伊斯兰科学知识框架的局限，穆斯林学者未能对物理学作出理想的科学性的解释，一般只停留于对自然界的象征性质的认识水平。

穆斯林在光学上的贡献，主要应归功于伊本·海赛姆。他于10世纪为这门学科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之更加系统，因此被誉为“光学之父”，成为光学史上欧几里德与开普勒之间最重要的人物。他曾撰写过很多光学著作，而以《光学之书》最为重要。这部著作曾对西方光学、特别是开普勒和牛顿的光学研究产生过影响。他在反射光学、折射光学和大气现象研究中都曾做出突出贡献。他对日出日落及彩虹等自然景观备感兴趣，并应用光学反射原理进行相应的研究，曾提出优于托勒密的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他曾对眼睛作过解剖并进行生理研究，揭示了眼睛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在观看过程中眼球的折光作用。海赛姆最先证明了折射的第二定律，即入射线、法线和折射处于同一平面上。光学中关于球面镜的“阿尔海森问题”正是以海赛姆的名字命名的，他利用几何学原理解答了这一问题。另一穆斯林学者库特布丁，曾根据伊本·海赛姆的光学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彩虹的成因，指出彩虹是阳光透过大气水珠发生折射和反射的效果。海赛姆在光学实验上也有佳绩。他自己曾设计制造了一个车床，用来加工实验用的透镜。他最早用数学方法研究暗箱，并通过实验首次证明了光线是沿直线运行的科学论断。海赛姆以数学分析和实验论证见长，被当代科学史学家们誉为杰出的物理学家。11世纪的伊本·哈只（ibn-Hayghan）对光学的发展也曾做出突出的贡献。他曾撰文指出托勒密和欧几里德关于光源学说的错误，他认为光是由物体传至人的眼睛而非相反。在研究光的透镜折射现象时，他发现了透镜的放大原理。此外，他还证明了托勒密的入射角与折射角成比例的定律仅适用于小的角度。

穆斯林在应用物理学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聪明才智。伊斯兰地区发达的贸易活动，促进了穆斯林对度量衡知识和测量手段的开发和利用。伊斯兰商法中对度量衡有明确的规定，在传统的穆斯林城镇中，皆有专职官员负责商业交易中各种计量单位的正确解释。穆斯林对阿基米德的著作也很熟悉，阿基米德原理几乎是家喻户晓。哈兹尼（al-khazini）就曾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及穆斯林前辈学者的知识，提出了测量特殊物体重量（如合金物中的金、银比重）的公式并制作了天平，他还注意到温度对物体密度的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者都曾从事过简单机械原理的应用研究，研制发明了很多机械装置，如风车、水车等，为解决灌溉等很多实用技术做出了贡献。穆斯林的能工巧匠制造的机械装置，大多充分地利用当地的自然力和人力资源，有利于维持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在对待技术发明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的关系上，穆斯林和中国人或许有着某种共鸣。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火药，但并未用来制造杀害生灵的枪炮，穆斯林同样也没有发展技术以便制造出可能破坏生态平衡的各种机械装置。穆斯林的传统技术制作，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如制作农业机械和交通工具；也有些是供王公贵族玩赏的，如钟表、玩具等。此外，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机械装置，则是用来演变魔术和施展魔法的。

（八）医学

医学是穆斯林科学家最为关注的科学学科。穆斯林对医学的执著兴趣可追溯到早至先知时代，穆罕默德曾坚信任何疾病都是可治的，他自己就很了解像蜂蜜之类食物的药性和疗效。伊斯兰传统医学及其相关学科，如药物学、养生学、外科手术等，从希腊、埃及、波斯和印度的医学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继而发展成为门类齐全、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传统医学体系。它是一门应用科学，也可以说是一门艺术，涉及从饮食到沐浴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法中关于礼仪洁净、可食之物等许多有关身体健康的规定，都与传统医学有关。

最初在伊斯兰地区行医的多为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或琐罗亚斯德教徒。后来受其影响，穆斯林社团也培养出自己的医生。穆斯林医生被称为“哈基姆”（意即智者哲人），他们不仅精通医道，其自身往往又都是哲学家。早期的伊斯兰哲学家从肯迪（al-kindi）、伊本·西那到伊本·鲁世德（ibn Rushd），他们大多是医术高超的名医，其中像拉齐（al-Razi）和伊本·西那都曾被誉为医学权威。由此可见，穆斯林的医学总是与伊斯兰传统科学特别是与伊斯兰哲学密不可分的。医务工作被认为是一种高贵和神圣的职业，因此医生要遵循职业道德并要立下希波克拉底誓言。在穆斯林医生看来，医务工作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而非通过收取高额医疗费用和高价药费来聚敛金钱。医生还应仁慈宽厚待人，对病人要有人道精神和同情心，说话还应和气。

一般的医学理论是在经文学校（马德拉萨）里向学生传授的，而临床方面的外科、药物学知识则是在医院附属的医校内教授。有些名医也在家中进行私塾式的医学教育。还有一些与药物学有关的医学知识，是在药店里传授的。在医学教育方面，伊斯兰教沿袭了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祖传医术的传统方式，这种教育方式曾对伊斯兰文明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西班牙的伊本·祖赫尔（ibn Zuhr）家族、波斯和伊拉克的伯赫迪舒（Bakhtishu）家族等著名的医学世家，数百年来都曾培训出很多名医。

穆斯林医院的机构建制，最初是沿袭波斯和拜占廷的体制。医院与医疗教学相结合，是希腊、埃及、波斯和印度医学向穆斯林传播的主要途径。据说，穆斯林开始建立医院是在哈里发瓦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时期，最早的穆斯林医院便是由这位哈里发于707年在大马士革创建的。但第一个设备齐全、名副其实的医院，当属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时期在巴格达创建的医院。该院后来名医云集，成为医疗中心和医学教学研究中心。巴格达的很多医院都是以该院为楷模创建的。在12世纪又分别在开罗创办了曼苏里医院以及大马士革的努里医院。这些著名的医院都是全天24小时对外门诊，以便患者随时得到适宜的治疗。穆斯林医院的发展也呈多样化趋势，有综合性医院，也有为麻风病、精神病患者甚至为动物提供特殊医疗服务的专科医院。大的医院一般都附设有图书馆、演讲厅和其他教学设施，使医疗与教学相结合。

伊斯兰传统医学实践还与药房和药店有密切关系，药商往往要比正式行医的医生更多地参与日常医疗服务。直到今天，伊斯兰国家一些传统的药商除了仍可满足顾客的一般性医疗服务要求，还能为那些尚未恶化的常见病提供药物治疗。穆斯林的沐浴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医疗价值，它是传统医学保健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法要求穆斯林在礼拜前应履行净身仪式，因此沐浴用的浴池在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很早便被兴建起来。至今，凡属穆斯林聚集区，不论是大的城镇还是小的村落，都有公共浴池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据说，伊本·西那和拉齐都曾用沐浴方式治愈某些疾病。传统的穆斯林沐浴通常耗时数个小时，除洗浴、按摩和仪式性的净身外，还要喝一种特殊的饮料，并在有蒸气设备的室内或凉快的房间静待片刻。医生便是利用这种沐浴方式来辅助治疗某些疾病。土耳其浴的疗效早已举世公认。

伊斯兰医学理论与伊斯兰形而上学、宇宙学和哲学密切相关。医学的对象是人，而古阿拉伯人将人看作存在的象征，是个微观宇宙。传统穆斯林医生把人体看作是灵魂的外延。它与精神和灵魂紧密相关。人被视为真主创造的宇宙万物中最高尚的生灵，他（她）不只是有血肉之躯的物质的人，也是有精神和灵魂的高尚的人。因而对人体的认识也包含对精神、灵魂及人与真主关系的认识。故穆斯林传统医学重视天人感应之说和精神疗法。此外，伊斯兰医学理论还特别注重宇宙力的交叉作用与相互关系，及其对人的影响。所以伊斯兰医学理论如果不按照伊斯兰的形而上学和宇宙学观点来解释，那么它的原理就无法理解，它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脉络也就无从认识。

伊斯兰医学史上，曾出现过众多著名的穆斯林医生。据说最早的穆斯林医生是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名叫伊本·卡拉达。他曾在当时的医学中心塞密斯图学习，还曾与萨珊国王谈论过健康问题。在麦地那期间，先知穆罕默德曾让他给很多病人诊治。阿拉伯文最早的医学译著出现于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麦尔旺一世（？—685年）统治时期，当时巴士拉的一位犹太医生将《学说汇纂》译成阿拉伯文。到8世纪，巴格达开始出现众多的穆斯林医生，自此它便取代了塞密斯图而成为伊斯兰帝国的医学中心。

伊斯兰早期医学史上较著名的医生有马萨维伊（Māsawayh）、胡纳因（Hunayn）、塔巴里（Tabari）等人，他们都是在巴格达成名的。马萨维伊是8世纪后半叶巴格达的一位名医，他专长眼科。9世纪初的胡纳因是马萨维伊的弟子，曾将很多重要的希腊医学典籍特别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此外，他还撰写过两部眼科专著，被认为是最早的系统论述眼科的著作。胡纳因的译著对伊斯兰的医学实践、理论研究和教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9世纪初的塔巴里所著《智慧的天园》，是第一部系统的伊斯兰医学专著。本书不仅论及一般的宇宙学原理，还介绍了医学的各个学科，尤以解剖学和印度医学更为重要。塔巴里和胡纳因是伊斯兰医学的开拓者，为伊斯兰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拉齐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穆斯林医生，特别是在医学实验与临床医学方面，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誉为“阿拉伯的盖伦”、医学领域临床方面的“中世纪最杰出的天才”。

他在巴格达接受了医学教育，之后还回德黑兰附近的一家医院任院长。据说他的医术和医德都是出类拔萃的，病人不分贫富贵贱，都能得到他的精心诊治。他行医长达35年之久，不仅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而且知识渊博，一生著述颇多。据科学史学家比鲁尼说，拉齐共撰写过184部著作，包括56部医学或相关学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20卷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哈威》（al-Hāwi）和另一部名著《论天花和麻疹》。后一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受到普遍重视。拉齐还曾撰写过一篇论述儿童疾病的论文，这或许是儿科史上最早的论文。他在临床医学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眼科、产科和妇科，此外他对肾结石和膀胱结石的治疗医术也是有口皆碑的。他还发现了酒精的消毒医效，还曾记述过白内障摘除的手术过程。他还利用动物做过医学实验和解剖。拉齐的医学成就堪称伊斯兰医学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其影响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西方都是难以估量的。

10—11世纪著名的医生有东部的麦朱西和西部的扎赫拉维。麦朱西曾任巴格达一所著名医院的院长，长于内科。扎赫拉维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曾系统地论述过外科学。然而，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大师首推伊本·西那。他的医学巨著《医典》，堪称中世纪的一部医学宝典，代表了当时阿拉伯医学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因此被誉为“医圣”。这部百万字巨著共分为5卷37章，内容涉及医学概论、生理学、病理学、诊断治疗方法、处方学等，曾对东方医学产生广泛的影响。该书原文是阿拉伯文，后被译成波斯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以后又相继译成希伯来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这部医学巨著在现代医学诞生前的欧洲大学曾作为标准教科书长达数百年之久。该书有一章专门论述生殖生理学，内容分三节，分别为男性生殖系统、女性生殖系统以及怀孕。伊本·西那还曾撰写过8篇医学论文，其中一篇论述了绞痛症。除了在医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外，伊本·西那还充分利用其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成功地进行了很多新的医学观察和研究，其中包括脑膜炎的发现、流行病的传播方式以及肺结核的传染性等。伊本·西那一生还曾试图致力于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与科学和逻辑协调一致的努力。他是伊斯兰科学史上的希腊—阿拉伯学派的奠基人。

继伊本·西那之后的另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医生，是13世纪的伊本·那菲斯（ibn al-Nafis，1213—1288年），被誉为“伊本·西那第二”。他最早提出的血液微循环理论，成为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伊儿汗王朝统治波斯时期，身居高位的名医法德勒·阿拉（？—1348年）曾以巨大的精力致力于医学事业的复兴。他创建了一所以医学为主的大学，还鼓励、赞助医学著作的撰写。如《伊儿汗时期中国科学与艺术概览》便是在他的赞助下编写的。它是伊斯兰医学文献中迄今所知惟一一部介绍有关中国传统医学的著作。

伊本·鲁世德、伊本·土菲尔（ibn-Tufail）、阿巴萨德·达威亚（Abbas-ad-Dawia）等，既是高超医生，又是一流的思想家。与拉齐齐名的名医达威亚曾撰著过一部医学手册，成为当时的穆斯林医生的必备工具书。伊本·朱尔朱尔（ibn-Juljul）曾著有《医生的分工》一书，书中讲述了医务职业的历史。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王朝的御医阿布尔卡辛姆（Abul Qassim）曾编写过一部大型医疗工具书，内容繁多，分30篇论述，最后一篇专论外科学及外科医疗器械方面的知识。该书成为王国各地穆斯林医生常备的手册之一。

近代以后，伊斯兰传统医学在西方医学的强劲冲击下日渐衰落。现在，除在印巴次大陆传统医学仍有广泛影响外，在伊斯兰世界其余地区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都以西医为主，西方的药品充斥于这些国家的销售市场。然而就药物学来说，现在又呈现出西药与穆斯林传统草药相结合的新趋势。

（九）农业与水利建设

伊斯兰世界很大一部分地区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发展农业得到伊斯兰教法的肯定，许多著名的圣徒和宗教学者都参加农业生产。此外，“圣训”也赞赏和鼓励发展农业，有一则“圣训”提到，即使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能种植一棵果树仍不失为一种功德。

伊斯兰世界的农业生产，经过穆斯林各族人民世世代代不断的开发，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随着伊斯兰教向世界各地的传播，穆斯林民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也广为传播，像咖啡、棉花、甘蔗以及各种甜瓜等，都是由伊斯兰世界传到欧洲甚至美洲的。在欧洲的西班牙，穆斯林完全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引进了很多新的农作物，如西班牙的园林建设完全是波斯式样的，农业食品加工也深受东方穆斯林的影响。

果树的栽培与水果的生产在穆斯林的传统农业中占有特殊地位，水果至今在穆斯林的日常饮食中仍是不可缺少的佳品，而对其医学疗效尤为重视。穆斯林不断通过嫁接等栽培技术来改良水果的品质，以各种方式培育新品种。在《古兰经》所描绘的天园美景中，水果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种植果木不仅有经济实效，也含有宗教意义。有些水果像石榴和桑葚，都有特定的宗教象征含义。

水利建设在穆斯林的农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伊斯兰世界除个别地区如阿拉伯半岛南部、苏丹、波斯北部等地因受季风和亚热带气候影响雨水较充足外，大部分属于干旱地区。因此水利成为发展农业的命脉。穆斯林极其重视水源的利用，水利建设成为伊斯兰科学文明中最发达的一个应用技术领域。不仅如此，水利建设还丰富了伊斯兰科学的理论内容，这从阿拉伯文“几何学”（handasah）一词的词源便可一目了然。该词源于帕莱威语的“水渠测量”（han-dāzah）一词，意即水渠或简单的水利建设方面的计算和测量。

穆斯林科学家们吸收、借鉴了世界多民族的水利建设成果。例如，埃及人测量尼罗河水位涨落的传统方法，在阿巴斯王朝时期继续受到重视，当时曾沿尼罗河两岸建有测量水位的设施。这一水文测量技术留传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穆斯林的水利科学家们都极为重视解决供水问题，采取了筑坝拦河、兴修水渠、掘井、造戽水车和挖运河等办法。在北非的突尼斯，至今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水库建筑遗址，其大坝部分是由碎石和沙浆建成，也有的是由石块和灰浆筑成盒状结构的。水渠是水库的配套工程，穆斯林在筑坝建水库的同时，还修建了很多引水渠，将水库、河流和山泉水引入城乡，供城市居民使用。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水渠是哈里发穆阿维叶（Muawiyah，Caliph661—680年）时代在麦加修建的引水渠，它为圣城提供了水源。

为了满足农业和其他方面的用水需求，穆斯林科学家们还制造了以风力、水力、畜力和人力为动力的多种戽水车。叙利亚的穆斯林继承了拜占廷人的戽水车制造技术，至今在叙利亚的哈马省仍在使用这种戽水车。古波斯的掘井技术也很快被各地穆斯林掌握，因为如果没有井水，波斯很多地区的人们便无法生活。波斯人曾发明了一种叫“坎那”（qanāt）的地下供水系统，用以解决干旱地区的供水问题。“坎那”系统是由成百上千个间隔一定距离的竖井构成，竖井下由地下水渠相连，一般长达数英里，最长的可达数十英里。这种供水设施至今在波斯和阿富汗的很多干旱地区仍在使用，可谓伊斯兰水利建设的杰作。“坎那”水系工程被波斯穆斯林赞誉为圣女法蒂玛（先知穆罕默德之女）的天赋杰作，是真主恩赐的礼物。

不论是在干旱地区的“坎那”地下水系，还是在像伊斯法罕这样的地上江河的分流水系中，数学和工程技术科学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和发展。穆斯林在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包括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等宏伟的工程建设，是伊斯兰文明在物质建设方面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十）化学与炼金术

穆斯林不仅在科学的认知和实践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被视为“伪科学”的“秘术”，他们也曾锲而不舍地予以探索。伊斯兰教的“秘术”主要包括炼金术、相术和占卜（如泥土占卜）等。它们之所以被归类为“伪科学”，是因为它们使用的是神秘的象征语言。炼金术是最主要的秘术，而传统的炼金术实际上是一种看待事物的完整方式，既包括对宇宙的看法，这一般与炼金术有关；又包含对灵魂的认识，这往往涉及精神心理疗法。从表面上看，炼金术与物质世界特别是与矿物和金属密切相关。可以说化学的早期发展史离不开炼金术。但从本质上讲，炼金术并非原始化学，亦非纯粹的心理学。它是利用炼金术过程中形成的矿物金属等物质的变化，来促进人的灵魂的转变。所以炼金术一度又被认为既是一种与化学近缘的科学，又是一种心身修炼的方式。炼金术以“相互兼容”的理论为基础，认为万物的存在方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一事物与它事物是可以相互兼容、相互转换的。不光是事物的一般属性可以转换，本性也可以改变。所谓炼金术，是指在一种以点金石为象征的精神力量面前改变物质的形态和性质的一种秘术，但物质改变的前提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转变。

伊斯兰炼金术体现了一种关于本质的哲学，同希腊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一般哲理、同关于矿物和金属转变成金的特殊原理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于本质哲学的理论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为基础的，认为宇宙万物来源于四种原质和四种元素。四种原质分别为热、冷、干、湿，四种元素为水、土、气、火。四种原质通过相互转换，结合为两种本原，即硫和汞。不过，这里所说的硫和汞并非通常意义的矿物质，其含义类似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二者结合乃有宇宙万物。譬如，按照炼金术的理论，硫和汞两种本原以不同比例相融合，在某种神秘因素作用下，便可产生各种不同的金属矿物。这四种原质、四种元素和二种本原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穆斯林学者对炼金术的效能曾长期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正统的宗教学者大多反对炼金术和一般的秘术。而多数自然哲学科学家和医生，尽管他们也不相信一般金属能变成黄金，却接受了炼金术的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学派一般也都蔑视炼金术。而照明学派则持肯定态度。伊本·西那就曾明确表示，他不相信炼金术士能把普通金属变为黄金，他认为仅仅通过镀金和染色便能使黄铜变为黄金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并不会改变金属的本质。然而他却赞同炼金术关于金属构成的理论。他的名著《治疗书》中关于金属构成的学说，便是以炼金术的硫、汞融合的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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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炼金术继承了古代东方的炼金术传统，主要是以亚力山大为中心的赫尔墨斯神智学和中国的炼金术。穆斯林最早的炼金术士是伍麦叶王子哈立德·伊本·叶基德（Khalid lbn Yazid）。他是伍麦叶王朝首任哈里发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的孙子。其后的著名炼金术士为十叶派六世伊玛目贾法尔·穆罕默德·萨迪克（Jafar Muhammad al-Sadiq，700—765年）。早期的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都曾热衷于炼金术。叙利亚的炼金术士与希腊的炼金术士有着直接的联系，很多古希腊的有关炼金术的书籍被译成阿拉伯文。有些书籍详尽论述了炼金术的具体内容。穆斯林最杰出的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彦（Jabir ibn Hayyan，721—776年），是萨迪克的弟子，是硫酸和硝酸的发现者。其著作被伊斯玛仪派奉为经典。据记载，贾比尔的论著共约500余篇，其中多数与炼金术有关，现存约有40余篇。贾比尔的《七十本书》和《平衡书》，一直被视为伊斯兰炼金术的基础理论著作。他的某些论著曾被译成几种欧洲主要文字，在欧洲人的科学文献中，他被称为格贝尔（Geber）。他在《完善的总汇》和《论熔炉》二部论著中提及的冶炼过程及方式，至今在化学研制中仍得到应用。贾比尔是将实验流派的规则应用于实践的先驱。贾比尔的著述包罗万象，从宇宙学、天文学和炼金术到音乐与数字和字母的科学，无所不及。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押四元素概念，认为自然物质是由气、水、火与土以不同比例构成的。9世纪与10世纪之交的著名穆斯林医生兼炼金术士拉齐，开创了炼金术的新时代，他被誉为将炼金术发展为古代化学的奠基人。拉齐的《密中之密》一书记述了他亲自搞的化学试验，并详尽描述了很多化学仪器。拉齐对化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对物质的分类，即将所有物质分为矿物、植物和动物三大类。他还曾对很多化学变化过程如蒸馏、煅烧、过滤等作过详细的描述。作为一名医生，他对化学和医学很有兴趣。他是将酒分离出来并用于医疗实践的第一人。

炼金术与苏非神秘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苏非神秘主义提倡信仰者个体精神上的修炼，故对有改变人的灵魂功效的炼金术格外重视。苏非主义表述这方面教义的很多术语都直接来自炼金术。时至今日，不仅炼金术的语言在苏非信徒中仍广为流传，在某些苏非教团中还盛行炼金术活动。苏非教团所采用的精神心理疗法，与炼金术也有密切关系，这种疗法将炼金术视为一种关于灵魂的科学。

炼金术与伊斯兰艺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传统的穆斯林诗歌和音乐，不仅深受苏非神秘主义的影响，还与炼金术观点融会贯通。这是因为据说炼金术可对人的灵魂产生影响，使其发生转变，而诗歌与音乐等艺术形式同样与人的灵魂转变关系密切。此外，在伊斯兰建筑和工艺制品的造型艺术中如书法和几何图案的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和谐。炼金术所讲的“平衡”、“协调”以及色彩上的和谐与结构上的匀称，在象征意义方面都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所以，如果不了解炼金术对色彩效果、艺术造型等美学思想的影响，就无法欣赏帖木儿时代的清真寺建筑和萨法维时代的地毯、壁毯等艺术精品。炼金术是联结伊斯兰艺术的工艺技术与宗教精神和象征意义的桥梁，也是理解伊斯兰艺术内韵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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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古代看现代


第十二章 伊斯兰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从7世纪中叶至1258年巴格达陷落阿巴斯王朝灭亡是伊斯兰文明由发展进而臻于鼎盛的时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伊斯兰世界，政治上的统一性几乎不存在。这一时期，与其说是帝国的发展历史，勿宁说是在帝国名义下各个民族国家独立成长、相互争霸的历史。奥斯曼宫廷非常腐败，除了权力、贪欲、酒、诗歌、美女之外，似乎对什么都不大关心。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经巴尔干深入欧洲，使其具有了欧亚属性。这对它以后的复兴与发展不啻是预服了一副催生剂。

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处于辉煌时期。除了中华文明，其他文明很难与之比肩。伊斯兰文明的活力来源于萨拉森帝国的繁荣的经济和对外征伐的胜利。“正是军事扩张和对外交往的需要，推动了地理学的研究，农业的兴盛和海上航行的繁盛，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天文、地理的研究、农田水利的兴办和国家财政经济的筹划，加速了数学研究的发展；政治体制和典章制度的确立，促成了历史学研究的类别化、深入化；东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导致了伊斯兰教义学的理论化、系统化和伊斯兰哲学体系的形成。”
 
[1]



（一）希腊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欧洲在中世纪前期和中期几乎忘记了希腊，继承希腊精神与科学遗产的，是伊斯兰文明。

从伍麦叶王朝后期到阿巴斯王朝后期，伊斯兰思想界异常活跃，理性主义思潮蓬勃发展。许多学问家开始从《古兰经》以外寻找思想资源。他们的目光首先盯住了欧洲古典学术的渊薮即希腊的哲学与科学。

希腊哲学与科学著作的翻译协调而有组织的进行是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拉希德和马蒙统治时期。马蒙设立了专门机构，罗致了许多专门人才，去从事这一事业。在其后200年左右时间内，欧洲古代学问的主要经典几乎完全译成了阿拉伯文。例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罗提诺、普罗克洛、亚历山大（阿弗罗第）、泰米斯图斯、玻菲利、亚蒙尼乌斯、思培德克勒等人及格林、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毕达格拉斯、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哲学或科学著作，几乎都有了阿拉伯文译本。

希腊哲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罗提诺三大思想潮流几乎同时涌入伊斯兰思想界。关于伊斯兰固有的纯宗教问题的思考，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下（也仅此而已），完成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因此，在伊斯兰思想界很难或几乎不能找到希腊思想的纯粹原型。就是说，在输入伊斯兰思想以后，它既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柏拉图主义，也不是新柏拉图主义那样纯粹的希腊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全新的折中性学说发展起来的。其中颇有特色的是抓住了伊斯兰宗教主题的新柏拉图主义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伊斯兰哲学思想于12世纪以后传入西欧基督教经院哲学，给西方的文明史很大的影响。

欧洲古典文明的主要遗产是由伊斯兰文明继承并发扬光大的。12世纪以后，欧洲人依据阿拉伯文等译本，再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格林等人的哲学或科学著作重新翻译成拉丁文或欧洲其他文字。亚里士多德等人又回到了欧洲。欧洲人终于能够一睹他们的本真面目，感受到希腊经典的理性光芒。这甚至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一种思想准备。“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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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斯兰文明对欧洲的影响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非常发达，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九至十二世纪之间，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著作，包括哲学、医学、历史、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各种著作，比较用其他任何语言写成的还要多些。”
 
[3]

 在自然科学方面，阿拉伯人把印度数码介绍给西方，欧洲人称之为“阿拉伯数字”。此后，这一数码以“阿拉伯”之名传遍世界。人们完全忘记了它的发明者——印度。数学家花拉子密，医学家格林、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化学家亚巴尔·伊本·哈彦（格贝尔，Geber）等人的科学著作在12世纪以后渐次地被译成拉丁文或欧洲其他文字。这些书籍大都被采用为大学的专科教材，有的应用时间长达500年之久，甚至到了18世纪，伊本·西那的某些作品仍然是大学生们读的课本。这些东西滋育了西欧几代学人。“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学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
 
[4]

 在哲学方面，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的著作在13世纪几乎全部被译成了拉丁文或欧洲其他文字。他的著作在欧洲知识界广泛流传，对其产生了甚为深远的影响。伊本·鲁世德是“双重真理说”之母。这一理论是欧洲启蒙思想之一。在欧洲信奉伊本·鲁世德思想的被称为“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法国巴黎大学和方济各教团在传播阿维罗伊思想上扮演了主角。由于有像巴黎大学西哲尔教授这样杰出的有胆识的思想家的支持与提倡，阿维罗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其势汹汹地风靡了天主教思想界。然而这一形势却刺激了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结果导致了广泛而强劲的反阿维罗伊主义的运动。欧洲思想界由此围绕着托马斯主义和阿维罗伊主义的对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以至早在13世纪后半期教会方面就数次宣告阿维罗伊主义为异端。这样的异端宣告，第一次在1270年，第二次、第三次同在1277年。当然，其中列举的所谓阿维罗伊的主张未必完全是伊本·鲁世德的东西。由此可见，阿维罗伊主义在欧洲掀起的波浪以及它在促进欧洲思想发展上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在中国古代科技对外传播中的中介作用

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联结亚、欧、非三洲。在中国古代科学技艺的对外传播中，伊斯兰文明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或中介的特殊作用。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是在中世纪通过伊斯兰文明传入欧洲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后，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对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
 
[5]



二、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伊斯兰教是在唐代中期传入中国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绝对年代，可以定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那末，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将近1300年的漫长历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是社会史式的，而不是哲学史式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并没有一个教义思想的播布与之相伴随。它主要是依靠载体自身细胞的增殖来扩大信仰世界。因此，“族教一体”现象特别显著。从积极方面说，它可以增强内聚力；从消极方面说，它削弱了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这一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似乎缺少主动地积极地向外散射自身能量的欲望。

在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先后信奉了伊斯兰教。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渐次发展的过程，从8世纪延续到13世纪。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氛围中进行的。它不可能与源远流长、厚重坚实的中华文明相抗衡。此外，就整体而言，它也没有权力杠杆做后盾。中国伊斯兰教从未掌握过中央政权；从未成为中国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主宰其精神；中国伊斯兰教的覆盖面有较强的地域性，多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这种际遇要求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得不走本土化的道路。同时，中国的制度文化也规范着它必须走这条道路。应该指出，制度文化对任何一种宗教的传布都有方向性的约束力。因此，中国伊斯兰教是中国的宗教，以其为载体的民族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伊斯兰文化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具有中国伊斯兰教特质的文化，如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作为其文本文化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汉刻它布”）等；其二是在中国伊斯兰教背景下成长发展的文化，如科技方面的成就。就后一部分内容来讲，这种文化未必（或径直说“不”）具有直接的宗教性品格。

在唐代，伊斯兰世界的药物既已传入中国。有的药料后来成为中药方剂的“当家药材”。元代有专门的“回回”药物机构，有的“回回”医生已经会做简单的外科手术，如割除腐肉、赘疣等。元代人编译的《回回药方》，据认为其原始依据就是伊本·西那的《医典》。《回回药方》的残本迄今犹存。在天文历算方面，据说“宫分法”（“十二宫”）是“回回历法”带给中国天文学的新知识。元代曾于“汉儿司天台”外，另置“回回司天台”，后升为“监”。至明初，仍单设“回回司天监”（不久即改称“钦天监”）。后来，取消了“回回钦天监”机构，在“钦天监”内增置“回回历科”，履行原“回回钦天监”的职责。据《明史》载，“司其术（指“回回历法”——引者）而自成一家之言”者，竟有五六家之多。元代有“西域仪象”（天文仪器）7种。明初在元大都（北京）获得一大批“回回天文书”。朱元璋命人翻译，其原则是“达其本旨，不得有毫发增损”。明代编制的《回回历》，至清初仍在参用，使用时限达270余年。在元代，中国开始使用引进的阿拉伯数字和零进位制运算方法。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伊斯兰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球面三角知识。元代制造的一种地球仪是个木质圆球，七分水，绿色；三分地，白色。球面上有江河湖海，并贯通着横横竖竖的经纬线。从基本型制上看，它同现代地球仪比较接近。后人认为，这一地球仪所体现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的否定。

三、伊斯兰文明的基本特性

伊斯兰文明在世界诸种文明中是比较晚出的一种人类文明。它是阿拉伯人对世界历史特别是西亚北非历史发展做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当时，欧洲正处于所谓的“黑暗时代”，天主教神学弥漫了一切领域，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虽然古典文明遗产中的理性主义仍在缓慢地艰难地拓展着自己的领域。

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明的中核。伊斯兰教既是一种信仰体系、公共准则、道德律条，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现象。伊斯兰教是穆斯林文明价值观的基石。伊斯兰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是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社会和自身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是人类思维运动的结果，尽管在结果上我们当代人认为它给出了错误的答案。

伊斯兰教追求两世幸福即所谓“两世吉庆”。后世虽然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但今世是后世的桥梁，只有在今世走好，才可能在后世享受至极的欢愉。所以，伊斯兰教特别重视人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它不仅不希望穆斯林出世、弃世，而且要求他们积极地干预世事，改变际遇，主导社会发展，创造适宜穆斯林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空间。正因如此，伊斯兰世界也为古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这一宗教毫不隐瞒它的政治意图、即它对政治权力具有浓烈的兴趣。伊斯兰教的创传，就政治层面讲，就是要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统一分裂的阿拉伯社会。在伊斯兰教所覆盖的一切地方，它都希望其自身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宗教。伊斯兰教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伊斯兰教是一种制度文明或制度文化。现在，全世界穆斯林约近10亿，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有40多个，30多个国家法定伊斯兰教为国教。

伊斯兰文明具有民族性的多义性。这样说有两层意思，不仅是说这一文明的载体是多民族的，更重要的是说这一文明的表现及特征是多民族的。其实，在现实的世界上，一般的伊斯兰教纯粹是概念性的，只在学者们的思维中存在。在实际生活中，伊斯兰文明因地区性、国家性、民族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当然也有其质的统一性，所以才称其为“伊斯兰文明”。否则，恐怕就不能属于同一类文明了。

伊斯兰文明是动态的、发展的，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吸纳与融合即一种革命性的改造既是伊斯兰文化成长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伊斯兰文明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其原初形态带有很强的沙漠精神和游牧民特性。在它得到初步发展以后，还在四大哈里发时代，伊斯兰教既已越出阿拉伯半岛的范围，覆盖了西亚、北非、中亚等广大地区，征服了许多非阿拉伯人的、独立的、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于是，伊斯兰教也由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伊斯兰文明带着它极有冲击性的原初活力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城居文明。沙漠精神、游牧民特性后退了、淡化了。贪好声势、追求享乐、讲究仪范、尊崇理性等等成为时尚。有进步，也伴随着伪善。这在伍麦叶王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论者早有说词，认为伍麦叶王朝是个非宗教性很强或者就是非宗教性的王朝。

对于伊斯兰文明发展轨迹产生方向性重大影响的事件还有两次：一次是波斯人的改宗伊斯兰教，一次是突厥语系人的改宗伊斯兰教。

波斯人是带着古老的、厚重的文明积淀加入穆斯林队伍的。逊尼派与十叶派斗争兴起，波斯穆斯林迅即聚集于十叶派的旗帜下对抗逊尼派。这其中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逊尼派是正统派，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该派，分布也较为广泛。在一千余年的两派斗争历史中，就思想层面说，本质地反映了波斯穆斯林对正统教义理论的排拒意识。至于中国伊斯兰教，有人认为也有较强的波斯因素，这应该是地缘关系的作用吧。

在伊斯兰世界，突厥语系人在1258年蒙古人摧毁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以后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这些西迁的突厥语系人在改宗伊斯兰教以前，其宗教信仰是很不统一的，他们有的是多神信徒，有的是萨满教徒，有的是摩尼教徒，有的是景教徒，等等。他们同样是在没有把原来信仰进行彻底清理的情况下而改宗新的信仰的。苏非教团，一种追求人主合一境界的流浪信徒系统，在中亚一带特别盛行。这其中恐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纯正的一神信仰，人与神是绝对的隔绝的。神具有庄严性、可畏性。一提及神，人们便会从心底里油然产生悚然的恐惧。神永远是彼岸的。在苏非这里，在一种人人均可达到的修炼境界中，人可以直面真主，进而融入真主并与真主合一。于是，最高主宰不仅具有可畏性，而且还有最具情感味的可爱性的一面。它是自身彼岸性与自身此岸性的统一。这样的最高存在对信仰者才能有更强烈的感召力。但是，从某种意思上说，这种教义思想无疑是包含了一些“不太纯正”的东西的。所以，有一些苏非主义者被斥为邪道，有的甚至被处死，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伊斯兰文明的价值观念直接地影响着穆斯林的行为取向。人类总是追求真善美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精神向上运动的惟一动力。穆斯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具有超稳定性，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原典——《古兰经》的教诲已深深地融化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伊斯兰文明对穆斯林的浸润程度怎么估计都不为之过。这种浸润是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所谓内在是指这一文明精髓已成为穆斯林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所谓外在是指这一文明对穆斯林行为要素的规范，而且这种规范的行为完全是建立在自觉性基础之上的。每当提及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明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后者即这一宗教对行为因素的要求，而忽视前者。也因此，往往产生错误认识，甚而采取错误方法。

历史文明，主要是宗教。伊斯兰文明无疑是一种宗教性文明。但是，确切点说，它是一种具有很强人文主义倾向的宗教文明。纯神学的精神修炼绝对不是它的最终归宿。悉达多放弃王位的继承，为追求一种纯精神的觉醒而弃世、出世。这显然是一种消极的、悲观的人生哲学。而穆罕默德以伊斯兰教为精神依托，在政治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这里所展现的精神面貌，显然是积极的乐观主义哲学的。

《古兰经》的基本思想之一是“两世吉庆”。它鼓励人们在现世开发智慧、追求幸福——“福乐智慧”。《古兰经》教导穆斯林要主动积极地运用智慧，认为这是他们的天然义务。

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马坚本10：101）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记念真主，并思维天地的创造……（3：190—191）

据说“圣训”中有句名言：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穆罕默德是使者、先知，且为“封印先知”。但是，《古兰经》承认穆罕默德以前的诸先知，并且承认他们在各自时代所传布的经典。这些经典的信奉者同穆斯林一样均为“有经之人”。穆罕默德没有拒绝在他以前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

在《古兰经》中，安拉是最高主宰，宇宙间的一切均由其前定。这是一种宿命论。但是，《古兰经》也留给人们许多“自由”的空间。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穆斯林皆为兄弟”。他们的富贵寿夭各种际遇，由安拉预先安排好了。但是，人在“前定”中又不是消极的、被动的，有一定的选择性。这就是“自由意志”。清代中国伊斯兰教义学家把安拉的前定喻为“大海”，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喻为“小舟”。在大海中小舟可以自由航行。但是，无论小舟的动力有多大、驾驶者的能力有多强，都不能越出大海，在陆上或空中行舟。所以，海永远是海，舟永远是舟，舟只能在海中航行。

还在伊斯兰教义学说的早期发展史上，“宿命”与“自由意志”的争议就颇具规模又非常激烈地铺展开来。不久，即形成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不同学派。《古兰经》说：

他（安拉——引者）预定万物。（87：3）

同时《古兰经》又说：

凡你所享的福利，都是真主降赐的；凡你所遭的祸患，都是你自讨的。（4：79）

真主不命令人做丑事。（7：28）

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18：29）

由上述引证可以看出，尽管一切由安拉前定，但是其实现，甚至像进入或者未进入安拉之道这样的人生大事的实现，都是有赖于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人类对其自身行为是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去选择的。这一思潮在伊斯兰哲学史上被称为“卡达尔”思潮。大约在伍麦叶王朝前期业已蕴育。

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下，9世纪初期形成了伊斯兰理性主义（即穆尔太齐赖派思想）。这一理性主义在阿巴斯王朝前期席卷了伊斯兰思想界。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813—833年在位）发布敕令，公认理性主义的教义，宣布“《古兰经》是受造之物”。历来谈及真理时，认为到达它的途径只有一条即依据安拉的启示和先知的言行。然而，从穆尔太齐赖派开始，理性的标准亦同时被认可。这是伊斯兰思想在哲学思维发展道路上迈出的巨大步伐。按此而言，在《古兰经》和“圣训”以外也有真理。在希腊思想中，在波斯思想中，在印度思想中，等等，无论任何形式，凡是理性很好地正确地得以行使的地方，都会有真理的显现，都应该去探求它。

穆尔太齐赖派在后来的历史中虽然频遭厄运，但它的思辨教义思想却流传下来。一些反穆尔太齐赖派即后来发展成为正统派的教义学家也自觉不自觉地为理性主义辩护。但这时他们往往牵强地把理性主义与穆尔太齐赖派剥离开来。极力反对穆尔太齐赖派的、11世纪伊斯兰教义学的最高权威安萨里认为，人的思想有两个领域，一为信仰领域，一为知识领域。信仰不需要知识理性去干预，它排斥逻辑学似的分析。理性虽然对人类精神的整体没有权威性，但是在自己的领域即知识领域却拥有绝对的主权。在理性领域信仰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安萨里把信仰的权威与理性的权威作了比较，并不认为哪个更大、更高，只能说两者有各自行使主权的不同质的领域。

12世纪，在伊斯兰西方世界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伊本·鲁世德即阿维罗伊。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界产生的异端思想“双重真理说”，其母体就是伊本·鲁世德关于哲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在安萨里那里，两者被赋予了在各自不同的相应位置上的职能，因而两者同时被肯定。但在伊本·鲁世德这里，其学说明显地主张哲学处于高位。因此，当其思想得到彻底贯彻的时候，就不是哲学与宗教的一致，反而埋藏着使两者决定性地分离开来的导火索。不过，伊本·鲁世德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掌握哲学真理。而对于一般百姓，宗教是绝对必需的。先知的作用，就在于把哲学真理转化在感性形象上去做具象的说明。在自然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方面，伊本·鲁世德远比其欧洲的弟子即拉丁·阿维罗伊主义者们大胆得多。后者在哲学结论与经典相反的时候，会无条件地站在启示一边。而前者在相同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自然理性高于启示。正如前述，伊本·鲁世德的这种人文主义色彩异常强烈的“双重真理学说”是欧洲启蒙主义汲取营养的思想渊源。

上面论证的这种神性与人性的辩证关系，是伊斯兰文明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创造的主要的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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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

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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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东”、“中东”与西亚北非


近代早期的西方学者通常把欧洲以东的地方称为东方。他们又以欧洲为中心，按其地理上距离的远近，再把东方分成三个区：地中海至波斯湾一带，包括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称为近东；从波斯湾到东南亚一带称为中东；太平洋地区为远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埃及成立了中东防卫军司令部，所以，中东便成为小亚、西亚、阿拉伯半岛、埃及、苏丹和利比亚地区的总称。后来，又把“中东”的范围扩大到摩洛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以“中东”的范围至少包括摩洛哥以东至阿拉伯半岛和伊朗一带，大致是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地区。自二战以来，“中东”一词几乎代替了“近东”的术语。但是“近东”一词仍然常常被使用。

在古代世界史的研究者中，“近东”与“中东”的术语也常常交叉使用。美国的法因根教授在其《考古学上所见的古代中东史》一书中，把中东分成了两大部分：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及其相连的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叙利亚、赫梯和波斯等地；二是埃及及其相关连的地区，包括努比亚和利比亚等地。作者认为，中东是从埃及的西境（东经20度）起，至伊朗的东境（东经60度）的地带。这里的国土是西亚和非洲的各自相邻地带和必然有关联的地方，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南至阿拉伯，东至伊朗高原，西至小亚，还有埃及，其南为努比亚，西为利比亚，东是西奈半岛。
 
[1]

 波兰的亚述学者扎布罗茨卡教授在她近年发表的《古代近东史》一书中，论述了波斯帝国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米丹尼、赫梯和埃及等国的早期古代史。在该书的俄译本前言中，她明确指出：“近东，即东北非和西亚。”
 
[2]



虽然“近东”、“中东”术语比较流行，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但是，由于这两个术语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而且常常交相使用，特别是两者都起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其表述并非科学的。所以，本卷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虽属“近东”或“中东”地区，但我们采用了西亚、北非的术语，似乎要更确切，更直接。


二、“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内涵


从19世纪以来，西方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等的著作中，除了“文化”一词外，也常常提到“文明”的术语。但是什么是“文明”？在不同的著作中，往往有着不同的解释，至今也难以提供一个完全令人接受的确切的科学概念。而且“文明”与“文化”之间，往往也难以严格地区分，以致出现了两种术语交互使用的现象。

“文明”与“文化”两个不同的术语，虽然往往意指同一的事件或现象，但是其概念又不完全一致。“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为“城市居民”，因此，“文明”一词的最本质的意义似乎是人民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而“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为“耕作土地”，其过去分词为Cultus，与Cultivate（“耕作”）有关。因此，“文化”一词的本意是指“耕作”果园和菜园，而进一步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但是，考古学上的“文化”一词，则是指明特定的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用的“文化”一词，通常是表明人类获得的一切成就，包括文学、艺术、技艺、科学和宗教等，而这些内容往往又包括在“文明”的概念内。

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把“文明”作为与蒙昧、野蛮相对立的一个伟大而进步的时代。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强调：“……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3]

 他还专门论证了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性质，揭示了文明起源的条件和本质，指明了文明社会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尤其强调了文明社会的阶级性，国家权力和城乡的对立，从而赋予“文明”一词以深刻而科学的概念。英国考古学家G.柴尔德在论证了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后，又提出了一个“第二次革命”，即“城市革命”的概念。他指出：“一个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组成了国家。”
 
[4]

 柴尔德的“城市革命”的概念完全符合恩格斯的有关“文明”的论证。

在现代西方史学中，对于文明的分类显然是不同的。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先后共列出21种文明，其中最早出现的文明有古埃及、苏美尔、古中国、玛雅、安地斯、米诺斯6种文明。但是，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克里特。我们所说的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主要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文明。此外，也包括与这些主要文明地区相关联的赫梯、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诸国文明。


三、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起源及其兴衰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处亚非交合点，通过叙利亚、巴勒斯坦，两者联系起来。也许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相互交往，促使这两大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但是，究竟埃及先于美索不达米亚，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先于埃及，众说纷纭。美索不达米亚，又称两河流域，早在公元前6千纪至前5千纪，哈孙纳文化时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并出现了彩陶文化。如果说，在欧贝德文化（约公元前5300—前3500年）的后期，埃利都人已有了城市的雏形，那么到了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前3000年）则进入了城市国家形成的阶段。在乌鲁克文化Ⅳ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象形文字泥板文书，其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3200—前3100年。

古代埃及从公元前4500年开始的塔萨·巴达里文化期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到了公元前3500年左右，即涅伽达文化Ⅰ之末和涅伽达文化Ⅰ之初，埃及便进入城市国家的文明社会。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希拉康坡里斯的那尔迈王初步统一了上下埃及，开创了第一王朝，传统上把他说成是美尼斯。第一、二王朝通常划为早王朝时代（公元前3100—前2686年），从第三王朝开始，埃及发展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古王国时代（第三至六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古王国维持了5个世纪之久，最后分裂瓦解了。所谓的第七至第十王朝，实际上是地方割据的政权。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为第一中间期，或第一过渡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

两河流域从公元前2900年进入古苏美尔时代，又称早王朝时代。但是，两河流域的早王朝时代与古埃及不同，而是一个处于城邦争霸的过程中。两河流域的初步统一是在公元前2300年，由阿卡德人完成的。萨尔贡王建立了一个包括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的南部两河流域的统一国家。但是阿卡德王国仅仅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就被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年）所代替，出现了苏美尔人的短暂的复兴时代。

如果说，在公元前3千纪期间，西亚北非的埃及和两河流域成为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并且从分散独立的城市国家发展到统一的王国，那么，到了公元前2千纪，埃及和两河流域分别形成为更加强大的专制主义大帝国。

在公元前2千纪初，阿摩利人进入两河流域，建立了一些城市国家，其中最佼佼者乃是在巴比伦城建立的巴比伦第一王朝或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年）。在汉穆拉比王统治时代，古巴比伦王国达到全盛，苏美尔和阿卡德，以及北部两河流域的亚述悉归于他的一统天下之内。古巴比伦王国形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大帝国。但是，到了公元前1595年被新兴的赫梯所灭亡。不久以后，在这里又连续出现了若干王朝，被划入中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595—前626年），但古巴比伦昔日的辉煌一去不复返。古代埃及在公元前3千纪末正处于第一中间期。第11王朝的统治者重新统一了上下埃及，进入了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133—前1786年）。但是，从第13王朝开始，国家再次分裂，出现了第二中间期。如果说在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是古巴比伦的霸权时代的话，而在2千纪的下半叶，恰恰是古巴比伦刚刚灭亡之际，埃及取代了古巴比伦的地位。埃及从第18王朝开始进入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67—前1085年）。第18王朝的法老们不断对外征伐，确立了一个横跨亚非的第一个大帝国。

在公元前2千纪，除了古巴比伦和埃及两大古老文明国家的先后称霸外，在西亚和小亚先后还出现了赫梯、腓尼基和亚述等文明国家。在埃及新王国远征西亚过程中，赫梯一度与埃及争霸西亚。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在公元前2千纪末盛极一时，不仅征服了巴比伦，而且远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最后，甚至侵占埃及。

在公元前1千纪，除了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建立了以色列·犹太王国外，西亚北非的历史出现了“新陈代谢”的新局面：古老的文明国家逐渐衰落，新的霸权帝国层出不穷。在公元前1千纪初，亚述依赖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外扩张，征服了巴比伦、叙利亚、巴勒斯坦，而且一度征服了埃及，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霸主国，直至公元前612年亚述才被新巴比伦的迦勒底人和伊朗的米底人所灭。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伊朗西南的波斯崛起，先后灭了米底，统一了伊朗，继而向西扩张，征服了小亚、新巴比伦和埃及。波斯人在埃及先后建立了两个王朝（第27和31王朝）。在波斯人建立西亚北非的大帝国的同时，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向欧洲扩张，与希腊展开了大约半个世纪之久的希波战争，最后，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

继亚述、波斯帝国之后，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先后征服了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巴比伦，一直到印度。通常以亚历山大的东征作为古代东方即西亚北非国家历史的终结，此后进入所谓希腊化时代。习惯上把随后的古代西亚北非的历史作为希腊化国家的一部分。这种划分显然是有偏见的，非科学的。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在两河流域、小亚、叙利亚、伊朗和中亚等地出现了塞琉西王朝。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向东扩张，先后灭亡了塞琉西王朝和托勒密埃及。此后，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塞琉西王朝衰微之际，米底以东的帕提亚独立，建立了安息王朝。后来，又被萨珊朝的波斯帝国所代替。最后，上述古老的文明国家和后来崛起的新波斯帝国，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攻击。公元641年，阿拉伯人灭亡埃及，652年最终消灭了萨珊波斯。古代西亚北非的历史以阿拉伯人的征服和封建化的新帝国的出现而结束。


四、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研究与我国学科的建设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从公元前4千纪末至公元7世纪，前后大约经历了4000多年之久。自希腊、罗马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扩展起来后，古老的埃及、两河流域和伊朗文明逐渐被淹没，最终从历史上消失了。

但是，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到了近代，由于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和伊朗学等东方学的专门学科的创立，历史上的最古老的文明才被揭示出来，而重见天日。

从18世纪以来，欧洲学者开始注意两河流域的遗址和文物，并组成考察队前往发掘和搜集历史文物。在19世纪的上半叶，由于格罗特芬德、尧林逊等人的努力，楔形文字译读成功，从而奠定了亚述学的基础。20世纪以来，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考古学家先后在两河流域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城市遗址和建筑物。战后，伊拉克也加入了两河考古的行列。

埃及学的创建要从法国拿破仑的远征埃及说起。由于法军发现罗塞达石碑，以及商博良等学者的努力，终于在1822年译读成功了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学从此诞生了。经过近2个世纪西方学者的努力，发掘出来大量的古墓、古城遗址和宝贵的文物，给我们揭示了埃及的古老文明。

此外，还有赫梯学、伊朗学等学科也都是在近代产生的，是研究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专门学科。

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的创立，将已经消失了的古代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面对这些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及其伟大成就，人们无不惊奇、感叹，以致出现了许多所谓斯芬克斯之谜。正是由于这些难解之谜，激励了各国学者继续不断地探求已经消失了的人类早期文明。

遗憾的是，作为古老的东方大国，我们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在埃及学、亚述学和伊朗学的研究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应该说，中国的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研究已经迈开了第一步。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等学科已经启动了。我国学术界开展的城邦、专制主义、奴隶制等问题的讨论，涉及到西亚北非的历史和文明。有关埃及、两河流域和伊朗等方面的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论著相继问世，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空白。

令人兴奋的是，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甘于为枯燥艰难的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伊朗学献身的教学与科研人员。他们在国内外专家的培养下，已经开始掌握了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这些重要的语言工具，从事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研究。有些同志已经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或者出国访问学习，交流研究成果。在未来的21世纪，我国的学者必将迈开更大的步伐，为我国的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等学科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五、本卷编写工作的几点说明


本卷由埃及、两河流域和伊朗文明三大部分构成，分别由三所院校的几位同志合编而成。

本卷的序和跋以及第一编埃及部分，由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刘文鹏教授撰写；

第二编，两河流域部分由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承担。其中，前言、第一、二、三、五章由吴宇虹博士撰写；第四章由吴宇虹和曲天夫合撰，第六章是由吴宇虹、于迅、曲天夫、苏勇共同合作的。

第三编，伊朗部分由南昌大学历史系李铁匠教授执笔。

我们有机会参加和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合作研究，感到十分荣幸。但是，由于我们三所院校分散异地，难以共同讨论和相互交流。所以，在篇章内容的安排上，写作的手法上，不尽相似。有些篇章对经济、文化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有的篇章突出了城邦和帝国的政治发展史。由于时间紧迫，无暇集体讨论修改，全文则由本卷主编者前后统改一遍。除了某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对第二编作了较大部分的压缩删减。尽管有些内容很重要，限于篇幅，无奈，只能忍痛割爱。由于本卷内容涉猎甚广，个人知识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概由本卷主编负责。我们恳切欢迎来自海内外各方面的批评和高见，以期改正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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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古代埃及文明

前言 古代埃及文明是如何发现的

在地中海的东南沿岸，非洲大陆的东北端，在著名的尼罗河的中下游流域曾经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而伟大的埃及文明。

无论在古代世界，或者近现代，埃及一直是充满着众多未解之谜的，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古代希腊的伟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访问了埃及。他无限憾慨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1]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古埃及文明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到了近代，企图称霸世界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为了实现他的理想，首先是征服东方，而征服东方的第一站就是埃及。东方，特别是埃及，对于拿破仑来说，是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的历史巨人。所以，拿破仑统帅法国军队来到了埃及。他鼓动他的战士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在蔑视你们。”拿破仑远征埃及虽然很快失败，但是他却打开了封闭的埃及国家的大门，也因此而打开了神秘的古埃及语言和历史知识的大门。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学者步拿破仑和法国学者之后尘相继来到了埃及，把埃及的神秘古昔的面纱一张张地揭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近代兴起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埃及学。

一、埃及学的诞生与发展

所谓埃及学乃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研究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以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一门综合性的专门学科。它既包括了古埃及的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古文献学，又有宗教学、文学、艺术和建筑等学科，而且还涉及到医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和技术史等自然科学各分支。人们通过上述各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揭示古埃及社会如何由野蛮走向文明，埃及文明如何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因此，埃及学研究的范围应当是从尼罗河流域产生人类，即埃及人的远祖的出现开始，经过史前各文化发展阶段和法老统治时代，以及希腊罗马征服埃及的各时期，直至阿拉伯人入主埃及为止的古代文明发展的诸阶段。那么，埃及学是怎样产生的呢？

古代埃及文明，从公元前4千纪中叶产生以来，直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迁入，先后经历了4000余年的伟大历程。其悠久的历史和神秘莫测的古老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特别是对古代希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作家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在旅游了埃及之后便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赐。”在他之后，希罗多德也走访了埃及。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不仅也有上述同样的表述，而且广泛地记录了有关埃及的神话，王朝历史，宗教文化，生活习俗，以及著名的古迹。此后，还有一些古典作家，包括地理学者在内，也都相继走访了埃及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记录。古典作家的记载给我们了解、研究古埃及文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是，其中也有不少的传闻是道听途说，荒诞无稽。所以，作为科学的埃及学是在拿破仑远征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而诞生的。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在他统帅大军远征埃及的同时，还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学术团，在德努（Denon）将军的领导下随拿破仑一起来到了埃及。德努的任务并非军事性的，而是借助于拿破仑的军事远征，从事一项伟大的学术远征。学术团的成员包括东方学、自然科学、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学者专家，其任务在于搜集和记录埃及的古迹古物，从事文物的考察工作。其结果是在1809—1813年间出版了24卷本文字和12卷本图录的《埃及记述》。这部埃及学的最早著作不仅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被岁月淹没了的神秘世界，而且也唤起了西方世界对古埃及文明的巨大兴趣。

与拿破仑远征直接有关联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罗塞达石碑的发现。1799年7月，拿破仑的士兵在濒临地中海的西三角洲的罗塞达（Rosetta）（拉希德）地方修筑堡垒时，发现了一枚形状不规则的黑玄武岩石碑。由于石碑上铭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因而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801年，法国败于英国之后，这块石碑和法军在埃及搜集到的其他一些重要文物都被运送到大英博物馆。罗塞达石碑的发现在西方学者中激起了译读碑文的兴趣。法国、瑞典和英国的一些学者致力于罗塞达石碑的译读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是法国的年轻学者商博良（Champollion）。他凭借多种语言的知识，在先前学者们译读的基础上，利用希腊文对照象形文字的译读终获成功。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法国科学院宣读了《关于象形文字语言的字母给M.达西尔的信》，将他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宣布象形文字译读成功。象形文字的译读成功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古埃及遗留下来的碑文、纸草文献等去了解埃及的历史事件，埃及人社会活动及其思想意识，从而可以恢复古代埃及的历史和文明。所以，商博良的象形文字译读成功被看成是埃及学的诞生。此后，商博良等人相继发表了《埃及语法》和《埃及语辞典》，并到埃及实地考察和搜集古物铭文。

在埃及学诞生前后，作为早期探险家和发掘者的意大利的贝尔佐尼（Belzoni）于1815年开始先后3次去埃及，在古埃及帝国的首都底比斯（Thebes）从事神庙、陵墓的考察和发掘工作。虽然，他为后来科学发掘埃及古物古迹开辟了道路，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盗墓者。

在埃及学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是列普修斯（Lepsius）、马里埃特（Mariette）、马斯帕洛（Maspero）和皮特里（Petrje）等人。德国的埃及学者列普修斯在1842—1845年组织了普鲁士远征队到埃及和努比亚调查古迹，并发表了《埃及与努比亚古物》的文字和图片，以及其他一些著作。

在埃及学的开创发展工作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法国的马里埃特。他在埃及主持发掘了大型遗址90多处，清理了吉萨（Giza）的300多座马斯塔巴墓，可以说是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在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之委托组建了埃及古物局，次年，又筹建埃及博物馆，并一直负责这项工作。马里埃特的学生马斯帕洛在1880年率法国考古研究考察团去埃及。他们在萨卡拉（Saqqara）、底比斯等地考察与发掘古墓，清理神庙。在1881—1886年间马斯帕洛接任埃及古物局局长工作。他的代表作《古典东方人民史》，流传甚广。

英国的考古学者F.皮特里于1880年去埃及。他用科学方法测量了吉萨的胡夫（Khufu）大金字塔，在三角洲、法尤姆还发掘了许多古遗址。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埃及史前考古工作上的开创性的伟大贡献。他的6卷本的《埃及史》，是有关埃及古代史的大部头的专著。

二、20世纪以来的埃及学

20世纪以来，埃及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20世纪初，美国才跻身于埃及考古学工作的行列。赖斯纳（Reisner）于1905年以后多次去埃及考古，并主持了波斯顿艺术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芝加哥大学的布雷斯特德（Brested）除了参加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外，还撰写了《埃及史》，编辑出版了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等，至今仍不失其重要的实用价值。

本世纪考古学上最大的成就是第18王朝的图坦哈蒙墓（Tutankhamun）的发现。英人卡特（H.Carter）从1914年以来便在卡那翁的资助下，在底比斯的帝王谷发掘新王国时代的陵墓，除其间中止一段时间外，直到1922年，终于在意想不到的拉美西斯（Ramesses）六世的墓下，发现了图坦哈蒙墓。该墓保存基本完好，它以其藏有珍贵丰富的陪葬品而轰动了全世界。墓中出土了黄金棺、黄金面罩，以及无与伦比的金银宝石镶嵌工艺品等而被称为“埃及的宝库”，直至1933年才清理完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的一切考古发掘工作中断。战后，埃及学发展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国际协作和埃及民族考古工作的发展。

由于埃及阿斯旺高坝的建设，从1960年起美国、加拿大、前苏联等国的考古学者在统一的计划下，考察记录、发掘和迁移阿斯旺地区的重要遗址遗物。最大的迁移工程是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的拉美西斯二世庙，避免了被水库淹没的危险。

从本世纪开始，埃及民族考古学逐渐成长起来。从1952年以来，埃及政府古物局的工作和开罗大学的埃及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全部由埃及的学者承担。1954年，埃及考古学家马拉赫（K.elMallakh）在胡夫大金字塔南侧发现的太阳舟成为轰动一时的重大发现。

目前，在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埃及等国中，埃及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国际上，设有埃及学专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约有200多所。由于国际埃及学家们的共同努力，至今已基本上揭示了古埃及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伟大的成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法老文明。

我们中国与埃及同样，也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国家。1996年5月13日，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埃及。他说：“中国、埃及都是举世闻名的古国，两国人民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埃及学研究大大落后于世界各国。我国的埃及学基本上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的，埃及学的研究队伍也刚刚组建。近一二十年，我国的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有关埃及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我国的埃及学者有责任与国外的埃及学家一道，通力合作，进一步揭示埃及文明发展的足迹，为发展和繁荣埃及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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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1页（Ⅱ，35）。


第一章 古代埃及的史前时代与前王朝文化

一、古代埃及的生态环境

古代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包括亚洲西南的西奈半岛，是一个跨越非洲和亚洲的大陆与半岛的国家，其地理范围大体上与现代埃及相当。埃及又是一个属于地中海东南沿岸的国家，东隔红海与阿拉伯半岛相望，西接利比亚，北临地中海，南连努比亚（Nubia），大致以尼罗河第1瀑布为界。

埃及的总面积为100.2万平方公里，其海岸线约2700公里长，境内多为海拔200—700米的高地，沙漠约占全境的96%以上。埃及地貌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或类型：尼罗河及其三角洲、沙漠地带和半岛。此外，还有范围不大的法尤姆绿洲和其他更小的沙漠绿洲点缀在埃及各地。由于埃及地处非洲沙漠地带，气候炎热干燥。但是，古代埃及的生态环境与现代的完全不同。

地质考古证明，正当欧洲北部为冰原覆盖的更新世的冰河时代，埃及的气候是湿润的，从尼罗河到撒哈拉是一片广大的草原地带。但在更新世结束时，大约在一万年前，冰河期也结束，气候开始干燥化，出现了大片沙漠地，以致最后形成了目前的干旱沙漠化的状态。

（一）尼罗河流域的地貌与生态环境

尼罗河全长约6671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河宽平均800—1000米，河深10—12米。它包括源于中非维多利亚（Victoria）的白尼罗河和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尼罗河纵贯埃及南北全境，流经埃及的尼罗河大约1350公里长。由于上游尼罗河雨水的聚积，每年从7月开始埃及的尼罗河水位上升，通常从8月开始尼罗河出现洪水泛滥。在8月中旬到9月末河水淹没了河谷的大部分低地。尼罗河水位降低以后，在10月和11月，人们播种农作物，次年1—4月间作物成熟。4至6月，尼罗河的水位最低，可以收获农作物。

尼罗河的泛滥和水位的高低，对于埃及具有重大的影响。尼罗河洪水泛滥淹没了河谷的大部分低地，冲洗了土壤中的盐分，沉积了一大片淤泥层，从而给埃及耕地普遍施上了一层肥料。

此外，河流的灌溉对埃及农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如前所述，尼罗河每年7月开始泛滥，洪水通过泛滥的河床或靠支流经过低冲积堤溢出而进入连接不断的洪水池塘，其平均水深为1.5米，到10月末尼罗河进入减水期。随着尼罗河水的减退，池塘内贮存的河水又通过泛滥河床倒流出来，给耕地和作物以水利灌溉。在埃及，这种自然泛滥的池塘灌溉，也可以称为特殊的“溢流”（洪水）灌溉。所以，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说，埃及人的土地是“河流的赠赐”。

（二）三角洲地带的地貌与生态环境

三角洲的地貌与生态环境和尼罗河谷不同。三角洲是由尼罗河的四五条或七八条支流形成的一个沼泽地带。三角洲的沼泽地一般是不适于耕种的，但是，通过排水工程，在某些隆起的地方仍然可以从事谷物的生产；而其潮湿的地方适于草的生长可用作牧场。特别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三角洲的农业实力大为增长，其土地可利用的面积总额是尼罗河流域的2倍。而且，由于三角洲接近西亚，与它的交往在以后的埃及史上展现了一个新的发展实力。

至于三角洲地带埃及人的居住地究竟在什么时刻开始的？至今众说不一。纽伯里（P.Newberry）最先提出埃及文明起源于三角洲，埃及文化是由北方向南方传播；而鲍姆伽特（E.J.Baumgartel）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认为埃及文明是由南方起源而向北方发展的。

（三）沙漠与绿洲的生态环境

除了尼罗河谷与三角洲外，大片的沙漠覆盖了埃及大地。尼罗河谷地的气候与雨量对沙漠地带也有重大影响。埃及原本也是气候湿润，植物茂密的国家，大约从10000年前开始，气候干燥化，特别是从公元前2900年以来到公元前2040年，即中王国的开始，雨量绝对不足。但是沙漠地带仍然是埃及人活动的重要场地。埃及的沙漠地带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沙漠与河谷地带的关系较之与西沙漠似乎更密切些。东沙漠地带分布一些重要的矿产地，从古王国开始，特别是新王国时代，人们便在西奈开发绿松石矿和铜矿。在东沙漠，尼罗河附近还出产各种石材和次宝石，而在南方还有金矿。这些矿产资源对埃及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沙漠还有3条通向红海的道路。这些道路与红海贸易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息息相关。

西沙漠位于尼罗河谷之西，北界从亚历山大的西部沿海直至昔列尼加，或许包括了利比亚的主要部分。所以，在古代，西沙漠通称为利比亚。西沙漠也许不像现在这样荒凉，在一大片沙漠外，还点缀了几块绿洲。沙漠绿洲出产有某些重要植物，如葡萄、椰子等。引人注目的是，在某些沙漠绿洲中发现有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受处罚或被迫害的逃亡者迁居的证据，后来还有政治犯被流放在这里。

在西沙漠大台地的大洼地之中，有一片著名的法尤姆（Fayum）绿洲，从东至西最宽部分达65公里，从南到北有50公里。这片绿洲以希腊人称呼的莫伊利斯（Moeris）湖为中心。中王国时代，埃及法老曾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沼泽排水工程，在托勒密（Ptolemy）时代进一步开发，因而法尤姆成为埃及的粮仓，也是埃及最繁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二、古代埃及的民族和语言文字

古代埃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给古埃及人提供了一个施展其才能的活动大舞台。在这样一座生活的大舞台上，究竟容纳了多少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其民族的语言文字成分有哪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些交待的。

（一）古代埃及的人口和民族

古代埃及究竟有多少人口？没有给我们保留下来确切的统计数字。希罗多德讲到“空前繁荣的”阿玛西斯（Amasis）（第26王朝）统治时代，有人居住的城市20000座。狄奥多拉斯（Diodorus）则认为，古埃及有18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而在托勒密腊加的儿子统治时代，其总数在30000座以上，人口总数大约是700万。
 
[1]

 狄奥多拉斯提供的城乡和人口数字，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或许接近正确。按巴策尔（K.Butzer）的统计，在前王朝时代，埃及人口大约在35万至87万。古王国时代超过百万，达到160万人。新王国时代为290万人，后埃及晚期已达490万人。
 
[2]

 麦克伊未迪等人也提供了王朝时代埃及不同时期的人口数字。他们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美尼斯统一埃及，人口已达到100万大关。在古王国时代，大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人口从100万增加到200万，到了中王国时代，又增加到250万人。新王国时代由于帝国版图扩大到努比亚和巴勒斯坦，那里的人口总数至少是35万人，而埃及本土300万人，人口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在公元前1000年代，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到公元2世纪，人口达到最大值约500万。直到近代，其人口总数才被超过。
 
[3]

 现代埃及人，总共5831.1万人。

上述的有关古埃及人口的统计数字只能是一个概测，可以给我们提供了解古埃及人口数字的初步概念。

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种族及其特征的问题，至今也未形成共识。从上一世纪开始，人们已经辩论过古埃及人究竟是白种人或黑种人的问题。现在虽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但是，至少我们还不能把古代埃及人简单地划分为黑种、白种及其混血种三类型。因为埃及人本身，南方的与北方的也不尽相同，很难把他们称为一个种族。但如果不拘泥于严格的科学定义的话，按照古埃及人的性情和思想方式所体现的非洲特性，也可以把他们称为“非洲种族”。
 
[4]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体说来，史前埃及人属于地中海民族之一，他们是具有长头颅和椭圆形脸面的细长个子的人；他们的毛发是黑色的和波状的，而它在身体上却是稀疏的。这个基本的群体在早期曾被来自于混合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塞姆（Semitic）血统的巴勒斯坦的宽阔头颅移民者所改变，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埃及人。
 
[5]



（二）古代埃及人的语言文字

除了形成生理学上的特征外，还可以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古埃及人的种族特征。虽然在这一方面的争论还没有最后解决，但是通常认定古埃及语属于塞·哈语系，或亚非语族。
 
[6]

 可以说，古代埃及人是非洲的哈姆（Hamitic）语系的部落和亚洲的塞姆语系的部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合而成的。所以，古代埃及的早期文化具有古代非洲民族的传统，又有古代西亚文化来源的特点。由于前王朝时期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这些原始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特别是塞姆人、柏柏尔人（Berber），库希特人（Cushitic）和哈姆人的融合而成为具有统一语言的塞·哈语系的古埃及人。古埃及语则是塞·哈语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埃及语从公元前3100年开始至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古埃及语、中埃及语、后埃及语、世俗语和科普特语。在公元前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后，古埃及语则被阿拉伯语所代替。

古埃及人使用的文字，称为象形文字，经常使用的符号大约有700多。象形文字包括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没有元音的所谓字母符号。由于象形文字多用于纪念碑或建筑物的铭刻上，书写不便，后来便派生出僧侣体和世俗体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开始出现象形文字，大约流行到公元4世纪（详见第四章第一节）。

三、古埃及人从蒙昧走向野蛮时代的历程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在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大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著作中，沿用了摩尔根的分期法，并且强调：“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7]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论证蒙昧、野蛮和文明三大文化发展时，又说明了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若干阶段的必要性。他指出，丹麦考古学者所提出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名称，从某些目的来看一直是非常有用的。
 
[8]

 按照考古学的分期，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G.Childe）发明的“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术语，恰好相当于摩尔根的由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的历程。而柴尔德提出的所谓“城市革命”的概念，则标志了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演进。

人类的历史都是从蒙昧时代开始的。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当人类出现在非洲大陆的时候，还是一群群巢居穴处，茹毛饮血的蒙昧人。他们以自身的艰苦奋斗，逐渐摆脱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控制，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最终经过野蛮时代而走向了文明世界。

那么，古代埃及人是如何由蒙昧经历过野蛮时代而发展到文明社会呢？在文明产生以前，古埃及人如何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并给埃及文明的产生奠定了物质的基础呢？让我们作些简单的历史的回顾。

（一）旧石器时代埃及的史前文化和早期埃及人的实践活动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或者说在蒙昧时代，由于缺少文字的记录，大大限制了我们对埃及史前人类的了解。但是，史前埃及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以其艰苦卓越的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进步，并把他们的生活遗物和活动遗迹留给了我们。所以，在尼罗河谷及其周边的沙漠绿洲的考古发掘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埃及的考古学已经有了大约两个世纪之久的历史，那么史前埃及考古工作则仅仅是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的，而从五六十年代以来则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

尼罗河贯穿埃及南北大地，至今已有千百万年的活动历史。早在地质学的新生代中新世末，它已经形成。由于尼罗河及其支流长期冲积下来大量的砾石和砂子，因而构成了尼罗河两旁的砾石台地。在这种砾石台地的高约90米至45米处，未曾发现原始埃及人活动的踪迹。最早的石器，出现在30米的台地上，由小石子和棕色燧石的小漂砾制成，通常是阿布维利（Abbevillian）和阿舍利（Acheulean）型的燧石手斧。随后还有中晚期阿舍利型的手斧，以及勒瓦娄哇（Levallois）型的工具。
 
[9]



近年来，由于考古学的新发现，有人把埃及的旧石器时代推前到一个更古老的时期，把它标明为奥杜韦（Oldowan）文化。奥杜韦文化作为埃及旧石器时代最早期的文化，大约开始于175万年前。
 
[10]

 在70年代初，考古学者对底比斯的系统发掘，在阿舍利早期文化层之下，见到了以经过加工的卵石（砍砸器）为特征的奥杜韦文化。后来，在底比斯丘陵早期冲积层中发现了一枚人类祖先的牙齿，与它在一起，还有一些砍砸器。
 
[11]



在奥杜韦文化之后，接续的是传统的下旧石器时代的阿舍利文化，而它以三面体的工具为特征。在尼罗河谷和西沙漠的一些遗址上，广泛流行的是大约25万年前时期的手斧。而在哈里杰（Kharga）遗址上，还有一层时间更晚些的阿舍利文化。在哈里杰绿洲遗址的丘陵地发现了晚期阿舍利制品，包括了各种系列的370个制作很好的手斧，还有少数的石核和斧头与稀罕的薄片工具。勒瓦娄哇成分已出现，但非常稀有。在达赫莱（Dakhla）丘陵还出土了更优于哈里杰的晚期阿舍利手斧。
 
[12]



中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是西沙漠的两个邻近的池塘绿洲比尔撒哈拉和比尔塔池维，而以前者为更重要。发掘者认为，“在比尔撒哈拉池塘的发掘和广泛的地质学工作揭示了中旧石器时代居住地的至少5个时期层次的存在。”
 
[13]

 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阿舍利手斧，也有勒瓦娄哇型的工具。中旧石器时代的断代往往与下旧石器时代的年代直接相关。先前有人认为，下旧石器时代晚期（阿舍利文化）为25万—9万年前，中旧石器时代（莫斯特文化Mosterian）年代为9万—3万年前。
 
[14]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却把这段时间大大提前，有人甚至把下旧石器时代，主要是阿舍利时期确定为60万一20万年前，而中旧石器时代的绝对年代，参照非洲的中旧石器时代的年代，大约在20万一10万年以前。
 
[15]



接着而来的是，上旧石器时代的绝对年代的问题。由于埃及的中旧石器时代与上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在技术上没有明显的突然变化，所以，难以准确划定两者之间的界线。有人主张，在尼罗河谷从45000年前至35000—25000年前之间的最早上下旧石器时代有一个中断的过程，而且提到了一个早上旧石器时代燧石矿山遗址的放射性碳年代鉴定为33000年前左右。
 
[16]



埃及的上旧石器（晚期旧石器）时代以源出于勒瓦娄哇型的一些工业的出现为标志，而勒瓦娄哇型的工业目前较多的是考姆翁布（Kom Ombo）的塞比尔（Sebil）工业。如果说，我们对埃及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阶段，除了生产工具外，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话，那么，关于旧石器时代晚后期的情况，不论是工具的发展或猎人和采集者的生存活动，通过考姆翁布的发掘与研究，我们可以获得更详细的了解。

考姆翁布位于阿斯旺以北大约50公里远的一片广阔的古代冲积淤泥区的平原上。考姆翁布出土的上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以其附近的塞比尔命名的工业为特点。塞比尔工业近似于勒瓦娄哇型石器，工具被特别地一点点咬剥修饰而成。但是其核心和薄片较小些，并且尺寸逐渐缩小。在塞比尔中期，几何型的工具开始出现，而在塞比尔上期则变成流行的。
 
[17]

 在塞比尔还发现了许多磨石，或许是加工食物，或者甚至是加工结籽野草的人工石器。

从考姆翁布出土的动物遗骨和植物种类来看，这里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它不仅是季节性的，而且可以常年维持人类的生存。大体说来，冬春雨季是提供食物最丰富的时期。在那里盛产鱼、虾、牡蛎、河马、小鸟等可食水生生物。狩猎鹤、鸭、鹅等野禽是冬季的一项主要活动。大多数大的哺乳动物，特别是大羚羊等在冬春季也能猎取到。此外，还有四季生长的荷花、菱藕、纸草以及其他芦苇等可食的水生植物随时也可采摘。陆地食物也很丰富，主要有水果、浆果、棕榈油和无花果树油等。

由于考姆翁布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因而这里成为富有吸引力的人类早期居住地之一。考姆翁布遗址发现于干涸了的水渠的边缘，并且明显地表现了人们扎营在河岸上。遗址的人口密度难以确切地说明，如果按大约每平方英里一个人的数量来计算，那么，大约150平方英里或400平方公里的活动范围可以养活150人，最多可达300人。考姆翁布的上旧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址大约在17000年前，至少维持了5000年之久。
 
[18]



（二）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埃及的前王朝文化

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之间通常还有一个中石器文化时代。但是，埃及的旧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中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之间的界线如何划分等问题还不十分清楚。所以，有的学者干脆把上两者归并在一起，标明为“上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
 
[19]

 也有人认为，埃及的中石器时代主要是指塞比尔文化，并把它断代在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或者表明，除塞比尔文化外，还包括哈勒芳（Halfian）、阿基（Arkinian）、塞勒塞列（Silsilian）等文化。
 
[20]



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4500年，埃及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在欧洲，在埃及最多大约延续了2000年左右，与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相比，不足其百分之一的时间。但是，它在史前文化阶段，或者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类包括古埃及人在内，从狩猎、采集经济发展到畜牧、农耕的生产阶段；由猎人、采集者演变为牧民和农民。恩格斯在概括摩尔根的史前分期法时，把人类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作为野蛮时代的标志，以区别于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
 
[21]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畜牧和农耕这种食物生产经济的出现是一种革命，因而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科学概念。
 
[22]



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传统上以北方的法尤姆（Faiyum）文化A、麦里姆达（Merimdian）文化和奥玛里（Omarian）文化为代表，南方以塔萨（Tasian）文化为典型。但是，鲍姆伽特否认塔萨文化的独立性，把它与铜石并用的巴达里文化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所谓塔萨·巴达里（Tasa-Badarian）文化。她还把法尤姆文化A看成是涅伽达文化Ⅰ时期的文化，而把麦里姆达说成是与涅伽达（Naqada，Nagada）文化Ⅱ有关系。
 
[23]

 涅伽达文化Ⅰ、Ⅱ都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此，在她看来，埃及似乎没有纯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新石器与铜石并用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所以，埃及新石器时代与铜石并用时代也并非能够严格区别开来。

埃及的新石器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以上埃及的塔萨·巴达里文化、涅伽达文化Ⅰ和涅伽达文化Ⅱ为典型，通常把它们称为前王朝文化。前王朝文化虽然往往被人们看成是史前文化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它是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文明时代的开端。


1.塔萨·巴达里文化（公元前4500—前4000年）


在本世纪之初，G.布伦吞（G.Brunton）最先发现了巴达里文化，随后G.卡顿·汤普逊（G.Caton-Thompson）又在哈马米亚（el-Hammamiya）发现了巴达里文化的又一重要遗址。巴达里位于埃及中部的阿西尤特（Asyut）的东南，尼罗河东岸，哈马米亚和塔萨等遗址也都在巴达里附近，形成了一个以巴达里为中心的巴达里文化遗址群。汤普逊在哈马米亚村附近发现了前王朝居住地的碎片贝冢。在这些遗物的下层还出土了陶器碎片和燧石工具。由于这些器物和工具的发现，发掘者推想这里曾经是巴达里人的“临时宿营地”。在巴达里这个文化层之上是一个紊乱了的层积，而在它上面还有两个明显的地层，其底层有涅伽达Ⅰ时期的东西，其上层是属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出土物。
 
[24]

 哈马米亚原本是一个小乡村，而其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同的文化层次为我们提供了前王朝文化演进的3个不同系列的发展阶段。

与巴达里文化有关的塔萨文化的性质问题，还难以确定。有人认为，塔萨文化比巴达里文化还要古老，而巴达里文化是塔萨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近年来，鲍姆伽特等人，却把塔萨文化归并于巴达里文化。且不论是非曲直，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塔萨文化至今还未发现铜器，这与巴达里的铜石并用文化显然不同。巴达里文化的年代，据哈马米亚遗址来判断，大约在公元前4400—前4000年之间，通常认定的年代，包括塔萨在内，大约从公元前4500年开始。
 
[25]



巴达里文化的基本生产工具是石器工具。他们的石器工业是粗糙的和贫乏的，主要表现为岩球制成的核心工业。岩球是从沙漠表面拾到的，而不是开采悬崖取得的燧石岩石。巴达里文化最普通的工具形式是具有倾斜末端的小打击面，两面有锯齿形边缘的石镰刀。斧子和锛子形工具还没有发明。除石器外，巴达里文化最高的成就是铜器的使用，并因此把它划入铜石并用时代。铜器主要是出土了一些铜念珠和单个的小工具，或许是扣针。武器、工具很少，仅仅发现了有翼的或叶状的箭头，使人联想到弓箭的使用。此外，还出土了某些木质的棍棒，或许可以称为投掷棒。

在巴达里的墓葬中和哈马米亚的“临时宿营地”中发现了颇具特色的，流行的陶器。巴达里文化的陶器可以分为两大类：粗制陶和精制陶。粗制陶或是光滑棕色的或是粗糙棕色的，并且形状简朴。最普通的陶器是钵子或纵深的烹调用的罐子，它们没有边缘和颈状部，并且几乎所有的这类陶器都有圆形的底边。精制陶有3种不同类型：红光陶、黑光陶和黑顶陶。前两者分别是红色或黑色光面的陶器；后者是具有黑色顶部的红色或褐色的光面陶。这些光面的陶器都是用小鹅卵石擦光或磨光陶面后烧制而成的。
 
[26]

 黑顶陶是以装饰黑顶为特征，不仅可以作为前王朝晚期的器皿，而且一直流行到后来的王朝时代。这种陶器最早起源于努比亚和苏丹，在埃及也流传多年，即使是在埃及人已放弃了它很久以后，也还在那些地区流行。

埃及的农业起源于何时，还不清楚。虽然，在70年代美国、埃及等国的史前埃及探查团在阿斯旺以南和库巴尼亚干河从事发掘和研究，但并无可靠的结果。巴达里文化的居民，无疑早已是“食物的生产者”。他们经营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农作物有谷子、小麦、大麦，以及亚麻等作物。畜牧业可从他们的墓中发现的狗或豺、牛、绵羊和山羊等动物遗骨得到证明。尼罗河谷还给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在哈马米亚的墓穴中曾发现了鱼骨。

上述这些谷物、麦子和绵羊、山羊等动物，以及铜、念珠等，有人认为都来自于亚洲。
 
[27]

 且不论所言是否确切，巴达里人必定是与外界有了广泛的接触，许多装饰用的贝壳显然来自红海和波斯湾。

巴达里人的生活和社会组织，大体上有些了解。巴达里的发掘者布伦吞根据遗址的研究，把巴达里称为乡村或城镇，特别是其5500号区被认为“似乎是巴达里城镇的中心”。哈马米亚的文化瓦砾堆覆盖面约200平方米，深150—180厘米，人口估计20人。
 
[28]

 两者的规模类似，看来是一些小乡村。从房屋遗址来判断，他们建筑了圆形或次圆形的周边底部凹陷的茅舍，面积分别是3×2.25米，2.7×2.7米，1.6×2.1米。但是，墓地的数量和规模使人联想到他们的居住地是相当密集的。从居住地和墓地出土的遗物来看，巴达里人身着兽皮或亚麻制的衣物，有时是短裙，还有大的衬衣或长袍，这些衣着样式，长期保留下来，直至法老时代几乎没有大的改变。

巴达里文化的埃及人是追求美的民族。他们往往佩带椭圆形蓝色念珠装饰的腰带或皮带。这些念珠或者是由真正的绿松石制成，而多数是蓝色冻石制成的绿松石的仿制品。他们还利用软石、硬石或铜制成的念珠以及贝壳和小管，单独或成串地套在脖子、手腕和脚腕上，以展示他们美丽的形象。他们的手腕和前臂也常常用象牙、动物骨和角制成的手镯来装饰。人们的头上还佩带有象牙制成的装饰性的梳子。巴达里人，不论男女还十分注重化妆。所以，有不少的石片或石板制成的化妆调色板保留下来。人们在调色板上研磨绿松石等天然矿物，然后用油脂、树脂或蓖麻油与之调合，制成滑溜的糊状物，涂抹在面部或身体上。这种化妆，既美化了人，又可防御蚊虫的叮咬。所以，我们可以说，化妆起源于埃及，而化妆用的调色板也长期为人们所利用。

巴达里文化的社会组织状态更是值得注意的。巴达里人发明了铜器，应属于摩尔根和恩格斯划分的史前文化中的野蛮中级阶段。他们从事于农、牧、渔业生产活动，经济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生活于乡村或者城镇中，至少可以说，有其固定的居住地。因此，他们必定形成了氏族公社。巴达里人的墓穴，一般规模较小，通常是一二件陶器，陪葬品看不出明显的差异，表现了他们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但是，女人的墓一般比男人的墓稍大些，特别是还有女性雕像的流行。

在巴达里的墓中发现了几个不同形象的女人雕像，其中两个是泥制的，而另一个是光滑的红色陶塑，其他的是无烘烤的和更粗糙的。有两个表现了年轻女人，而陶塑的那个雕像的头部和部分腿部已损失，它没有明显表现腿部，而以脚告终，也无双臂。还有一个象牙雕刻的，由残片复原，表现了一个具有大头、大眼和大鼻子，并垂吊一对大乳房的老妇人。这几个雕像出自于墓穴，必定具有某些宗教的或巫术的重要意义。可以推测，它们必定与母亲女神的崇拜有关，也很可能是给他们所崇拜的大母女神的还愿奉献物。
 
[29]

 无论如何，这些雕像反映了女性的崇高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巴达里人的氏族公社是母系的，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

巴达里人的墓穴及其陪葬品，还反映了他们的原始的宗教意识。巴达里人的尸体通常是侧卧，身体蜷缩，头向南，面朝西。陪葬品有食物和其他日用品，以便保证死者在阴间继续生活的需要。此外，在墓地中还有动物的埋葬，它们和死人一样，也被裹在席子和亚麻布中。已发现的动物遗骨有母牛、狗或豺，还有绵羊和山羊。动物遗骨的埋葬，显然是动物崇拜的表现。母牛的崇拜，后来发展成为哈托尔女神，豺犬则演变成为死者之神阿努毕斯。从这些崇拜的动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氏族部落神的起源。


2.涅伽达文化Ⅰ[阿姆拉（el-Amra）文化，公元前4000—前3500年]


“涅伽达文化”一词起源于底比斯以北30公里的现代涅伽达村。在涅伽达遗址发现了不同层次的文化，鲍姆伽特把它分为涅伽达文化Ⅰ和涅伽达文化Ⅱ。由于涅伽达文化Ⅰ与另一个阿姆拉文化相似，所以，两者往往被混用。涅伽达文化，除了涅伽达、阿姆拉外，还包括马哈斯那（el-Mahasna）、狄奥斯坡里斯·帕尔瓦（Diospolis Parva）和阿巴底亚（Abadiya）等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

涅伽达文化Ⅰ所完成的物质文化的进步中，首先是专门化的工业。巴达里文化时代的人们使用未加工的地表面上的岩球为原料制造工具，而现在则采掘优质的燧石作原料，生产出双面刃口的锐利的大刀，有的达35厘米长，而仅仅几毫米厚。还出土一些弯形刀，和可能用作刀和矛的鱼尾状的人工器具。另有一些工具类似法尤姆文化A的形式：人们把石材剥成薄片，然后从两面压剥，加工成具有磨过的切断边缘的手斧，叶形的尖状器和石镰刀等。从这些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来看，涅伽达文化I发展了燧石采矿业和专门化的燧石加工业。所有的制品不是临时劳动者之所为，而是高度熟练的工匠用同一的技术制成的。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生产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土了一些薄铜片和一端卷成小环的铜针，但是铜器工具仍然是非常稀有的。涅伽达人是否知道黄金，还不能断定。涅伽达一带是黄金的产地，它的古代的名字努布特（Nubt），在古埃及语中就是“黄金”的意思。“努布特”一名是否能追溯到涅伽达Ⅰ时代还不能证明。假如努布特一名在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已经流行并具有“黄金”的意义，那么，黄金必定是涅伽达Ⅰ人民的财富来源。而且，他们可能用黄金来偿付输入的绿松石、玻璃珠、青金石和其他的奢侈品。由此可以推测，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埃及或许已开采黄金。
 
[30]



涅伽达文化Ⅰ墓中出土的陶器多半是形状简单的，主要有钵子、大杯、细长瓮和瓶子等。粗陶较少，多数是精制陶。其中除先前流行的红光陶、黑光陶和红地黑顶陶外，还出现了确定形式的白十字线的绘画器皿。白十字线陶是涅伽达文化Ⅰ时代颇具特色的重要产品，其特点是往往在红光陶上或偶然在黑顶陶上装饰以白色或浅黄色的十字线条，多半是几何形的，极少数的还描绘有人和动物的画面。
 
[31]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是否与地中海国家发生了贸易关系，尚难定论。至少与周边的西亚可能有了商业往来。涅伽达文化Ⅰ陶器画面的主题，可以从西亚的画瓶上找到说明，而且某些陶器的形状也来自西亚。脚杯、宽大的平顶杯、带有狭小口颈的龙骨状的罐子都是在伊朗普遍流行的。
 
[32]

 特别是涅伽达Ⅰ人民从外面输入的绿松石、玻璃珠等奢侈品，大概要用黄金去交换，而黄金又吸引外人前来经商和后来的大规模的渗入。有些地方还生产一些用于交换的固定产品，如贝壳镯子。由此可见，商业和商品生产已开始发展起来。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而形成了一些发达的经济中心，并导致了城市的出现。如果说，巴达里文化时代城市的产生还是令人怀疑的话，那么，到了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已经出现了“城市居民”。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在涅伽达发现了2个居住地，分别命名为南城和北城。其中，南城是最重要的，又称为“涅伽达城”。它是古代的塞特神之城，名为努布特。塞特神庙坐落于历史时代低沙漠边缘。南城覆盖的城镇部分大约100平方米，这仅仅是最初范围仅有的一部分，不是城镇的全部面积。皮特里发现了这里有砖砌的城墙，南北约34米，东西约50米，还有砖的铺道。皮特里还谈到，这里的防御工事和房屋都是由涅伽达文化Ⅰ时期的一些墓中使用的同样大小的砖建成。鲍姆伽特认为，涅伽达的确是一个“设防的城镇”。
 
[33]

 在南城之南，有一片大墓地，是努布特居民的世代埋葬地，其中最重要的是T墓地。T墓地中的最大墓T5，约4米长，2.8米宽，有丰富的陪葬品。

在某些大墓中发现了一些巫术用品，其主人可能是巫师或女巫医。他们是公社中的显要成员，或许甚至是他们的领袖。
 
[34]

 正如恩格斯所说，氏族首领靠着他们的巫术，“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在公社中脱离劳动而担任了社会管理工作的人，往往成为专职的公务人员，而他们的“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35]

 在涅伽达和阿姆拉墓中出土的一些权标头，
 
[36]

 或许可以作为这种现象的说明。

在一些大墓中还保留了一些女性小雕像和具有丰产女神形象的瓮。涅伽达Ⅰ的人民崇拜丰产女神，她的典型姿势是双手支撑乳房，类似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所见到的那样。但是，埃及的丰产女神还有母牛的角。这些女神雕像反映了对女性的崇拜。但在这同时，男性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提高。有一幅陶器绘画表现了一排男女人物，其中两名高大者的腿部有一排排小点，似乎表示男性腿部多毛的特征，与其他矮小的皮肤光滑的女性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有一些泥和象牙雕塑的人物像，表现了胖胖的，剃光下巴或具有尖长小胡子的男性。男性人物像，特别是上述陶器画面上的男女人物形象大小的对比，显示了男性地位的提高和对男性的崇拜。作为涅伽达的主神的塞特同样也是男性。

鲍姆伽特认为，在涅伽达文化Ⅰ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墓属于妇女，那些墓里的宝物比男人的墓里更多。因此，她推想涅伽达文化Ⅰ是母系社会。她相信，敏是父系社会的代表，而敏是涅伽达文化Ⅱ的民族神。
 
[37]

 但是，根据上述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涅伽达文化Ⅰ时代父权制开始代替了母权制，或者至少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因此，母权制的遗风还保存下来。

随着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涅伽达文化Ⅰ末期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可能开始崩溃，或许出现了私有财产。在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器皿上，经常可以看到被刻画的一定形状的符号，特别是在一处埋葬中的所有器皿照例是刻画同一个符号，或许表明这些器皿属于一定的主人。
 
[38]

 与私有制相伴随的是奴隶制的发生。关于这个时期奴隶制的情况还难以说明。但是，除了那些仍然令人尊重的女性雕像外，还有担水女人雕像的出现。这种担水女人与背着手的俘虏联系起来，似乎可以说明奴隶制现象的发生。
 
[39]




3.涅伽达文化Ⅱ[格尔塞（Gerzean）文化，公元前3500—前3100年]


涅伽达文化Ⅱ，又称格尔塞文化。格尔塞位于开罗以南约100公里。涅伽达文化Ⅱ遗址，除涅伽达、格尔塞两处外，还有希拉康坡里斯（Hierakonpolis）、巴拉斯（el-Ballas）、阿布西尔（Abusir），马列克（Malik）等。

关于涅伽达文化Ⅱ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先前有人强调，涅伽达文化Ⅱ的人民从巴勒斯坦近旁走过，到达三角洲居住并以他们的高超的文明征服了上埃及。但是，近年来，鲍姆伽特极力反对三角洲的起源并向南方扩张之说。她指出，所谓涅伽达文化Ⅱ来自于三角洲，在新近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得到证实。她还强调，涅伽达文化Ⅱ是与涅伽达文化Ⅰ有着商业关系的民族，即可能来自西亚的人民，在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从哈马马特干河（Wadi Hammamat）进入埃及后创造的，然后，逐渐向下埃及殖民。
 
[40]

 但是，柴尔德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表明，涅伽达文化Ⅰ不是外来文化，阿姆拉与格尔塞文化之间没有明显的中断，新的秩序是逐步渗透到上埃及的。
 
[41]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仍然处于铜石并用的时代。燧石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达到了更娴熟和精美的程度，并且增加了一些新技术，主要是在燧石核心制作长刃口的技术外，发展了一种精确制作出来的钝背的刀。此外，还用镰刀刃口的生产代替了两面修饰的镰刀的使用。在某些墓中还发现了许多小的刃口。作为大一些的工具，两面的技术并未放弃。燧石的手斧，不论长方形的或椭圆形的，都是利用两个侧面工作。另一种新的叶片技术是凿子头和半月形尖头的生产。此外，还广泛地采用了一种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梨子形的权标头，一直使用到新王国时代。
 
[42]



金属器的使用进一步扩大。铜器比先前更为流行，主要用于制作鱼杈、短剑、刀、缝针等工具。铜锛子质地细薄，具有垂直的颈和向下倾斜切断的边缘。在马特马尔3131号墓中出土的前王朝时代最早的铜斧，是一个不等四边形，具有凸出的面和正方形的颈，差不多是16厘米长和3.5磅重。它的化学分析显示，铜的成分占97.3%，其他还有少量的钡、砷、青铜和锰。
 
[43]

 金、银贵金属也有出土，包括银鹰雕像、银锛子、银短剑和银刀等。还有一片7厘米长的金子缠在一片银箔上。显然，银子的使用较多，而金子在墓中却是稀有的，并且多数是金属片，还有金薄片的两个耳环。装饰品不仅有铜戒指，还有金、青铜以及硬石等制成的大量念珠和护符。

陶器生产有了更大的提高和发展。黑顶陶变成稀有的，而传统的红光陶和黑光陶仍然保存下来。但是，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粘土，红光陶的颜色变得更浅些，成为红砖色。陶器的生产也大为改善，引进了缓慢旋转的，以及“扫帚手法”等技术，并发明了陶轮，
 
[44]

 因而产品也大大增加。此外，还发明了肩挑的，能够关闭的，狭窄口颈的陶器。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陶器顶部还有凸出的穿孔的把柄。还出现了两种雕刻的陶器：一种是“黑雕的”器皿，多数用于宽大的钵子上，其质地粗糙，刻上的模型被涂以白质地的色彩；另一种是更为简单的形式，用手指或指甲印作为装饰，被称为“粗劣器皿”。
 
[45]

 在雕刻陶器发明的同时，彩绘陶器流行起来。用红线图案装饰起来的陶器有羚羊、红鹤、山羊等动物和少数人物像，而特别突出的是各式船的形象，通常还配备有2个船仓和几只船桨。在两个船仓上，其中的一个常常竖立有某种徽章的旗帜，或许暗示了它是一个神龛，也可能是神或女神的象征。在晚后的阶段，这些符号被用于象征城市或地区（诺姆）。
 
[46]



涅伽达文化Ⅱ人民的居住条件与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先前人们居住于尼罗河两岸低沙漠的边缘上，而现在则下到尼罗河常年定期泛滥的平原上。究其原因，一是在这一时期尼罗河谷的气候愈益干燥，雨量减少，二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口增长，能够迫使人们更充分地利用尼罗河谷的洪水，因而河谷的生活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47]

 所以，在涅伽达文化Ⅱ时，人们开凿河渠、修筑堤坝，进行水利灌溉。人工的水利灌溉并非个人能够做到的，它要求集体，即整个公社或者甚至一个地区的人们共同协作来完成。

涅伽达文化Ⅱ的居民点遗址进一步扩大，典型的是涅伽达以南的希拉康坡里斯。希拉康坡里斯的前王朝遗址位于尼罗河西岸，沙漠边缘紧临全新世冲积层的洪水平原。在堡垒干河以东，有几个前王朝的居民点，在堡垒干河和沙丘之间又分布一大片居民点，居民生活于粗制的长方形的房屋中，或许还有一个大庭院。遗址可能包括一个中心城镇和许多附属的乡村。希拉康坡里斯的前王朝遗址的废墟面积各家说法不同，有人认为大约占据2平方公里。
 
[48]

 凯泽相信，它占据了100万平方米。但是，巴策尔提出，凯泽的数字过大或许是误解，他在1958年勘查遗址的最后结果表明，表面的陶器碎片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大约4700人，至多10000人。但是，哈桑（F.A.Hassan）认为，那个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大约应在2500—5000人。至于前王朝时代的全部埃及人，巴策尔认为，可能10万—20万人。
 
[49]



涅伽达文化Ⅱ时代，最精致的墓是长方形的，而贫穷者仍然使用圆形或椭圆形墓。某些较好的墓用席子或木板作衬里。还有比较特殊的“分房间的墓”则为特别人员使用。墓穴往往用木板、席子盖顶，有时涂上灰泥。用席子包裹尸体的习惯逐渐消失，而木棺成为更经常使用的葬具。
 
[50]



关于浬伽达文化Ⅱ的社会性质，通常是把它划归前王朝时代，而前王朝时代往往又被看成是史前文化。但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使我们不能不对上述的看法提出疑义。事实上，涅伽达文化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四、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
 
[51]



古代埃及如何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埃及文明形成、确立的标志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由于学者们的各自不同的史学观及其对考古资料的掌握和认识的差异，至今还难以得出一致公认的见解。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中，文明的起源及其本质特征等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专门论述了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的不同性质，以及文明的起源等，并赋予文明社会以深刻的阶级性，揭示了文明产生的经济基础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指明了文明的进步意义与它的局限性。恩格斯的有关文明的理论学说，对于我们研究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大分工与社会的分化

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阶级分化。恩格斯指出，作为我们“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
 
[52]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野蛮时代的游牧民族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称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但是，这种大分工在古代埃及是否存在，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在古埃及，不论巴达里文化或涅伽达文化，都是农业、牧业和渔业相结合的混合性经济。至于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在埃及的涅伽达文化Ⅰ时代的确存在过。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开凿悬崖采掘优质燧石，生产出长达35厘米，而厚度仅几毫米的双面刃口的大刀，显然是高度熟练的劳动者的产品，而不是临时劳动者之所为。所以，考古学家指出，这些矿工阶层和技工阶层，他们可以不再从事粮食生产而具有一定的财富。这些现象又暗示了它的某些成员必定有了一定的剩余和财富的积累，使之能够扶养它的某些成员。
 
[53]



剩余产品的出现是私有制形成的物质基础。劳动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积累必将导致社会的分化和公社内部的不平等。在涅伽达文化I时代，除了一般墓穴外，还出现了一些大墓，而在一些墓中还陪葬有巫术用品。鲍姆伽特指出，一种迹象是这些巫师或女巫医是公社的显要成员，或许是他们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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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前所述，恩格斯也作了类似的论断，并把这种现象与“国家权力的萌芽”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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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大分工和社会的分化，也就产生了社会的大分裂，即主人和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早在涅伽达文化Ⅰ时代，一些墓中出土的小型恭敬人物像，可能是在地下世界用于服侍主人的奴仆。还有一些担水人，常常是女性，与背手捆在一起的俘虏像的出现，说明了那个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了奴隶制。
 
[56]

 在涅伽达文化Ⅱ时代，打杀敌人，捕获俘虏，掠取财富已经成为明显的社会现象。而早期的文明社会都是奠基于奴隶制的基础上。

（二）文字的发明与应用

恩格斯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57]

 埃及的文字何时产生，如何起源的，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埃及的文字是在涅伽达文化Ⅱ时代，由西亚引进来的。这种论点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上，埃及的文字起源可以追溯到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在涅伽达文化Ⅰ时代，甚至巴达里文化时代，在一些器皿上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原始的符号，或许表明器皿的主人。在涅伽达文化Ⅰ时代的圆筒印章及其印记上也保留了埃及早期的文字符号。在涅伽达文化Ⅰ时代的陶器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绘画图案，有些绘画很可能是绘画文字，具有一定的意义。例如，锯齿形线条[image: ]
 ，或波纹符号[image: ]
 ，显然表示水。此外，陶器上所装饰的船及其标记的画面，也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有些符号，如[image: ]
 被称为“鱼杈”符号，[image: ]
 被称为“Z”符号。有人认为它是州的徽章，还有人把它看成是神的标志或神圣物。
 
[58]

 还有一些圆形周壁环绕的十字路符号，如在涅伽达、希拉康坡里斯出土器物上的符号[image: ]
 ，[image: ]
 ，[image: ]
 等，表明了道路的交叉点和十字路形的街道区划。类似的十字路圆形符号，演变成象形文字中的“城市”一词的指示符号[image: ]
 。在涅伽达文化Ⅱ时代的希拉康坡里斯“大宝藏”中出土的器皿上常常可以看到[image: ]
 和[image: ]
 符号，后者读为荷鲁斯，而前者则演变成象形文字中的[image: ]
 （K3
 ），至于涅伽达末期的那尔迈调色板上的鱼（n‘r）和凿子（mr）符号拼在一起读为那尔迈（narmer），则是人所周知的象形文字拼音符号。

（三）王权的象征与标志

由氏族的领袖演变成阶级社会的国王涉及到国家的形成，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59]

 所以，在我们谈到文明的起源时，又不能不联系到王权的产生。研究早期王权的产生，只能依赖于考古学所提供的有限资料，而考古学上发现的王权的资料首先是王冠和王衔的图刻。

王冠又称为王徽，是王权的象征。埃及王冠或王徽的最早形象出现于涅伽达1610号墓出土的黑顶陶的浮雕陶片上，相当于涅伽达文化Ⅰ与涅伽达文化Ⅱ之间。后来，《巴勒莫石碑》也保留了头戴红冠的前王朝国王的名字，至少有9个或12个。白冠的材料最早是蝎王权标头上的形象，属于涅伽达文化Ⅱ之末期。

埃及国王的头衔完整的有5个，又称为5个“伟大的名字”。其中第一个头衔就是荷鲁斯（Horus）的衔名。在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属于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的陶罐破片上，描绘了一只隼鹰荷鲁斯栖息在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上。这幅浮雕画与后来的荷鲁斯坐落于“王宫门面”上的形象一脉相承。而荷鲁斯神则与第一王朝以后诸王紧密相联，成为国王的保护神或化身。

除了王冠与王衔外，与王权有关的文物还有权标头。所谓权标头，乃是国王手握武器的顶端部分，更重要的意义是国王权力的标志。迄今我们发现的最早的权标头，属于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此外，还发现了涅伽达文化Ⅱ和早王朝时代的一些权标头。涅伽达文化Ⅱ末期的蝎王权标头是最著名的一个。

除了权标头文物本身外，在一些绘画和其他文物上，也可看到权标头的形象。在希拉康坡里斯墓画上，描绘了国王手持权标头打击敌人的形象。著名的那尔迈调色板上也有类似的形象。

（四）城市和城市国家的形成

近年来，人们谈论文明的起源时，往往把它与城市和城市国家联系起来。恩格斯强调，“……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社会分工的基础……”是文明时代的特征之一。“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恩格斯在论述城市的产生同时，又把它与国家机关联系在一起，指出：“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的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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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把城市的产生与国家机关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柴尔德继“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后，又提出了“第二次革命”，即“城市革命”。他指出：“一个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组成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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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城市国家的问题，近年来一直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之一。问题在于除了古典世界以外，在古代东方，在古埃及是否存在城市国家？国外有的学者断言，“直至新王国时代，埃及是没有城市的”。但是，考古学的证据，早已否定了上述的错误论断。

考古学家在狄奥斯坡里斯·帕尔瓦发现的一个带有哨兵警戒的围墙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设防城市的具体形象。在公牛击敌调色板和那尔迈调色板等文物上常常可以见到圆形或方形雉堞墙的城市形象。但是，作为城市产生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城市遗址的考古发掘。在麦里姆达、马阿底、涅伽达、希拉康坡里斯等地发现了一些城市居民点。虽然，有些居民点是否是城市还有争论，但是，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斯则是人所公认的典型城市。巴策尔认为，希拉康坡里斯的前王朝遗址，可能是一个中心城镇和许多附属的乡村。他在1958年勘查遗址的最后结果表明，表面的陶器碎片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约4700人，至多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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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前王朝末期，希拉康坡里斯由低沙漠边缘发展扩充到400米外的冲积平原上，建立了新的，有围墙的城镇。城镇呈不整长方形，面积至少（190—220）×（260—300）米。
 
[63]

 哈桑曾指出，前王朝的居住地是大的，小村庄和乡村可能住有50—200人。较大的居住地（城镇）可能维持了400—500人。希拉康坡里斯由较大的中心和各个乡村组成的地区，可能被2500—5000人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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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家的问题，不仅与城市有关，也涉及国家起源的问题。古埃及的城市国家是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其附属的乡村，形成起来的一些独立的小国家。人们习惯上又把它称为“诺姆”或“诺姆国家”，也可以说是早期国家。涅伽达城出土了最早的王冠和王衔的符号，可以把它看成是王权统治的最早的城市国家；希拉康坡里斯出土的权标头和调色板等物，证明了它是又一城市国家之所在地。到前王朝时代末期为止，埃及究竟有多少诺姆，难以确定。但是，在早王朝时代，我们知道上埃及有16个诺姆，下埃及有10个诺姆。

在城市和城市国家形成过程中，城市的殖民和城市国家间的联盟与争霸则是埃及文明化的必然趋势。

传统上的观点，埃及文明起源于三角洲，但是，鲍姆伽特坚持：三角洲起源论得不到证实。她强调，在涅伽达文化Ⅱ之前，在阿西尤特以北的下埃及看不到居民的迹象，涅伽达文化Ⅱ之后，上埃及人向北扩张到下埃及，并向下埃及殖民。
 
[65]

 在开罗附近的图拉（Tura），三角洲东端的白达（el-Beda）等地发现了荷鲁斯王衔符号，可以证明涅伽达文化Ⅱ时代上埃及人向下埃及的扩张与殖民。在鲍姆伽特看来，西至卡那太、三角洲南端的萨卡拉（Saqqara）、阿布西尔都是上埃及建立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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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国家的联盟和争霸的问题，在猎狮调色板和公牛击敌调色板等文物上都有明显的描绘（参看下文）。城市国家的联盟和争霸，最终导致了城市国家的兼并和统一王国的形成。

从文字的产生与应用，王权的象征与标志城市和城市国家的形成及其联盟与争霸等几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埃及文明大致在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和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形成的，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或者其稍后的时间。由此可见，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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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一王国的建立与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前王朝时代结束，埃及由城市国家向王国时代过渡。经历了大约400年之久的早王朝时期的分立与统一的斗争过程，到公元前2686年古王国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一王国。此后，又经过了第一中间期的地方分裂割据和中王国的再统一，恢复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在埃及的统一王国时代，奴隶制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起来，为埃及文明的更高发展和繁荣昌盛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一、统一王国的开端与早王朝时代的埃及

在前王朝时代的后期，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埃及已经出现了城市国家分立的局面。希拉康坡里斯王国的争霸，那尔迈王的征服活动，开创了埃及统一的新形势。但是，经过了早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400多年的斗争，统一王国才最终确立起来。

（一）希拉康坡里斯王国的霸权与那尔迈王的统一活动

希拉康坡里斯位于尼罗河西岸，上埃及底比斯城南，今之高姆·阿赫马尔（Kom el-Ahmar）。希拉康坡里斯是在前王朝末期继涅伽达之后兴起的具有政治、宗教意义的重要古城之一。在城市国家联盟争霸过程中，希拉康坡里斯显得越来越重要。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探查，不仅清理了希拉康坡里斯古城遗址，而且出土文物也给我们研究王朝世系、王国霸权及其最后的统一埃及提供了重要依据。

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重要的希拉康坡里斯王似乎有3位：卡（Ka）王、蝎子（Scorpion）王和那尔迈（Narmer）王。如果抛开有争议的卡王外，后两者则是人所公认的。

蝎子王及其称霸活动主要表现在蝎王权标头的图刻上。在那里我们看到每只旗杆上垂吊下来一条绳子套在一只田凫的脖子上；还有的绳子套住了一支残缺不全的弓。“田凫”表示被征服的人民，而弓意为外国人。有人认为，蝎王权标头所表现的是上埃及诺姆（城市国家）集团在蝎王领导下战胜生活于绿洲和邻近沙漠的外国人和一些也许是居住于三角洲或更向南一点的下埃及王国人。
 
[1]



在希拉康坡里斯还出土了两枚比较古老的黄色大石灰石权标头残片。现存于英国，分别编号为UC14898和14898A。其中UC14898权标头上，有一位戴红冠者，阿克尔（A.J.Arkell）认为那是蝎子王，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蝎子王既戴下埃及的红冠，又戴上埃及的白冠（蝎王权标头），这说明蝎子王而不是假定为他的继承者那尔迈是第一个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
 
[2]

 但是，还没有其他的材料能够证明，蝎子王的确征服了下埃及。更多的学者仍然坚持蝎子王未必征服了下埃及，只不过是统一上下埃及的一系列远征的开端。
 
[3]



在希拉康坡里斯，除了蝎王权标头外，还发现了那尔迈调色板和那尔迈权标头。传统上，那尔迈常常与美尼斯（Menes）等同，但是，美尼斯究竟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仍然是一个疑问。所以，我们宁愿根据出土文物来承认那尔迈。

在那尔迈调色板上，正面的中心刻画了一个头戴白冠的高大人物，显示了王者的身份。从调色板上的文字来看，他的名字为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整个画面表明，“隼鹰神荷鲁斯（国王的象征）征服了纸草之国的敌人”。或者表示“隼鹰神荷鲁斯（即国王）牵引纸草之国（三角洲）的被俘居民”。
 
[4]

 在调色板的下栏，刻画了两名由不同城中逃跑的敌人。那尔迈调色板的另一面的上半栏中，那尔迈头戴红冠，在4个盟邦旗帜的先导下，前往视察被斩首的10名敌人的尸体。在底栏上，象征国王的公牛以牛角拱毁圆形城墙，并用脚践踏一名正在逃跑的敌人。在那尔迈权标头上，最明显的是，那尔迈头戴红冠坐在殿堂中，在他的面前有3个栏目内容不同的画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记述了俘获来的40万头公牛，142.2万头山羊和12万人。此外，还有1名俘虏形象的人物。在这枚调色板上，正反两面分别描绘了那尔迈头戴白冠和红冠，象征了他是上下埃及之王。

那尔迈王在蝎子王对外兼并战争的基础上发动了一系列远征，最终统一了上下埃及，成为上下埃及之王。但是，那尔迈王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统一了王国，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他戴着上埃及的王冠（白冠）和下埃及王冠（红冠），“说明这个胜利形成了最后打败北部王国”。也有人表示，“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埃及最后被南部王国美尼斯（那尔迈）统一起来。”
 
[5]

 但是，上述的评价，似乎有些脱离实际的历史发展。根据其晚后的早王朝时期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某些国王的实践活动来看，很难说那尔迈“完全征服和统一”埃及，或者“最后……统一”。正如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样：“在那尔迈及其后继者统治时达到的国家统一，还不是最后的，被征服的下埃及长期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在那里几乎整个早王朝时期发生了流血斗争”。
 
[6]

 所以，在评论那尔迈的历史作用时，我们认为，那尔迈的统一仅仅是一个开端。他开创了埃及统一的局面，但是，最终完成和最后统一埃及的是早王朝时代诸王经过几百年奋斗的结果。

（二）早王朝时代埃及政治形势的发展

那尔迈是希拉康坡里斯王国的末代王，又是第1王朝的创始者和第1王。马涅托的《埃及史》的第1王朝第1王就是美尼斯。除了有关那尔迈的几件文物外，马涅托仅仅讲到了美尼斯“进行了对外远征并获得了声望”，并没有提到他的“统一”的功绩。

在那尔迈之后，继承王位的是阿哈（Aha）。“阿哈”一名意为“斗士”。他的名字的意义或许表明了他的使命及其时代的要求。在阿哈时代，他领导了对努比亚人的远征，并有铭文记载他“得到了上下埃及”。他的继承者哲尔可能也对努比亚、西奈，甚至利比亚人发动了远征。

在第1王朝中，最杰出的是第5王登。登王又称乌吉姆（Udimu），其统治时间最长，大约在55—60年。除了继续先王的某些远征外，他的最大的成就就是第一次采用了红、白双冠和树蜂衔。红白双冠意味着“两个权力的合一”；树蜂衔则是国王的五个头衔之一，意味着“上下埃及之王”。显然，登王进一步确立了他在上下埃及的统治权威，至少是反映了王权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第2王朝第1王亥特普塞海姆威（Hetepsekhemwy），其名意为“两个权力和睦共处”，或许可以说明，作为第2王朝的创建者，他把南北两个对立势力或分裂的权力再次统一起来。他的后继者拉涅布（Reneb），其名字意为“拉是（我的）君主”。他可能是一个篡权者，或许他推翻了先王而夺取王权。所以，他把太阳神拉的名字纳入自己的名字中，为的是保证他的王权的合法性。

第2王朝第6王是帕里布森（Peribsen），在一个图章印记上的铭文写道：“奥姆毕特（Ombit）（即塞特Seth）把两地给予他的儿子帕里布森。”帕里布森放弃传统上的荷鲁斯王衔，采用其对手塞特的王衔，说明他或许不是希拉康坡里斯（荷鲁斯神的所在地）出身的家系，而是其他地方，也可能是涅伽达，因为涅伽达是塞特神的崇拜中心。所以，有人把他看成是外来者，或者甚至一个篡权者。显然，他代表了一个反对派，反映了埃及内部的动乱或对立。
 
[7]



在第2王朝末，有两名国王值得注意，一是哈塞海姆（Khasekhem），一是哈塞海姆威（Khasekhemwy）。哈塞海姆可能是帕里布森的继承者，也可能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是共治者。所以，他采用了与帕里布森不同的荷鲁斯头衔。有人认为，帕里布森统治格伯林（Gebelein）以北的领土；而哈塞海姆统治格伯林至第一瀑布之间的地带。
 
[8]

 在哈塞海姆的雕像和一些文物上，他总是戴着上埃及的白冠，至少可以说他是上埃及的王，但在一些文物上还记载了他与北方人的战斗所杀死的敌人：一个铭文是47209人，另一个是48205人。
 
[9]

 很可能，哈塞海姆以其武力结束了帕里布森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埃及。

哈塞海姆威的名字被排列在哈塞海姆的名字以后，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能确切地说明。有人推测，哈塞海姆和哈塞海姆威为同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哈塞海姆威却采用了荷鲁斯和塞特的双重头衔，铭文写道：“荷鲁斯和塞特哈塞海姆威，两主（即荷鲁斯和塞特）在他统治时和睦共处。”所以，也可能哈塞海姆威在帕里布森和哈塞海姆之后，调解了两个对立势力，把埃及最终统一在他个人的权力下，从而真正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大业。正像有的著作表示的那样：“两个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本来比神话王美尼斯的突然成就更可能的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10]

 还有人强调直至第3王朝开始，“埃及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1]



二、统一王国的确立与古王国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形成

第3王朝至第6王朝，通常被称为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686—2181年）。从第3王朝开始，埃及才真正统一起来，并因此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在古王国时代，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起来，奠定了法老埃及文明的基础。

（一）古王国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的生产关系

古王国时代由于统一王国的确立和社会生活的稳定，为埃及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尼罗河的有规律的泛滥，自然的水利灌溉，肥沃的土壤，保证了农业的优先发展。古王国时代的农作物，包括谷物、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谷物有大麦、小麦和二粒小麦。经济作物主要是亚麻，多用于制作衣服。园艺作物包括蔬菜和水果。蔬菜有萝卜、卷心菜、黄瓜、葱、蒜等。葡萄园和果园在三角洲尤为发展。

农业生产活动离不开牲畜。人们用公牛犁田、打谷，用绵羊在地里踏种子，用驴子运输收割的麦穗或其他货物。家畜的饲养和繁殖表现在许多的墓壁画中。除了猪、鹅、鸽子外，还有鹤群。曾任维西尔的普塔霍特普（Ptahotpe）的墓中记载他所饲养的2种鹅分别为121200只和121022只，鸭120000只，天鹅1225只，鸽子111200只。
 
[12]

 此外，有些地区还以鱼类为主要食物。

手工业生产，仍然处于铜石并用时代，除了铜器外，还保留大量的石器。铜器工具主要有刀、斧子、凿子、锛、锯等。在金属的加工上，采用了熔炼和锻造的工艺。除铜器外，还有铅、金、银等金属的加工。食品、陶器、木器、编织、皮革加工业也发展起来。

国内商业交换也是不断增长。有人认为，在古王国时代，买者与卖者以货易货，往往是用谷物估价和支付货物的。
 
[13]

 国外的贸易已远达腓尼基（Phoenicia）、蓬特（Punt）与努比亚（Nubia）等地。

社会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到人们的生产关系，古埃及的生产关系首先表现在土地制度方面。古王国时代的土地形态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王室土地、寺庙土地、公社土地和私有地。

（1）王室土地，又称为王室领地，是国王直接支配的土地，往往由其子女继承。国王作为专制君主，他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他既掌握了全国土地的支配权，又可以直接支配王室领地。（2）寺庙土地是寺庙的地产，通常称为“神的土地”。寺庙土地主要来源于国王的赠赐，用于寺庙的各项活动。此外，还有国王或大臣捐献的慰灵土地，专门用于他们死后的祭祀活动。（3）公社土地，占有土地中的最大部分。农民作为农村公社中的成员，占有公社中的一块份地，他们每年必须向国家纳税，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则是专制君主。（4）大、小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高官贵族的大土地所有制是私有土地的主要形式之一。贵族官僚通过买卖兼并，或国王的赏赐，不断地扩大发展自己的领地，并且可以继承和转让。小土地所有制是由于公社瓦解而产生的。《梅腾墓铭文》涉及到土地的买卖或奖赏问题，大体上可以看到，梅腾（Methen）通过购买公社土地，或者也可能是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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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制度相关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关系。古埃及人从涅伽达文化Ⅱ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古埃及的文明是奴隶制文明，经过早王朝至古王国时代，奴隶制逐步发展起来。

作为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集团，首先是奴隶主阶级。奴隶主阶级包括国王、官僚贵族和高僧，而国王既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专制主义政府的首脑，国王不仅具有一切行政、法律、财政等方面的特权，而且又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权支配一切土地和财富。贵族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大臣和高官，以及地方政府的首领和要员。他们享受高额的待遇，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等财富，并役使下层人民和奴隶。以高僧为首的僧侣集团，依赖于国王而又服务于他，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到了新王国和后埃及时代，僧侣集团往往左右了国家的政局，甚至篡夺了王权。

其次是中下层自由民阶级。这个集团的成分复杂，包括中小奴隶主阶级和普通的自由小生产者。涉及到中下层自由民集团的专有术语是亨提乌塞、尼苏提乌等，他们或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农耕，或者从事手工业生产，并且具有一定的财产。但是，有些自由人逐渐分化，甚至变成贵族的依附农民。

在古埃及社会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是奴隶，但是，在埃及的文献中没有统一的表明奴隶的专有术语，而且有些涉及奴隶的术语，如伊苏、拜克、赫姆等往往还有不同的解释。“伊苏”′isww，从语源学上来看，仅仅能够与isw“价格”或“等价物”有联系，所以，“伊苏”一词可译为“等价物”或“购买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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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克”b3
 k通常译为仆人，同样也可买卖。“赫姆”除了“仆人”外，也可译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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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些术语，如“麦尔特”，除了奴隶外，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不同的解释，如织工、仆人、下人（部下）、农

奴、奴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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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的著作中，往往把奴隶与农奴混同。

在贵族大臣的墓中常常出土一些从事劳动的奴隶雕像，或者表现奴隶劳作的壁画。女性奴隶的形象往往是短发，稍作修剪，几乎没有衣服。男性奴隶也是短发或者光头，常常几乎裸体。奴隶往往是通过战争掠夺来的亚细亚人、利比亚人或努比亚人，但是在古王国时代，同族人则是奴隶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古王国时代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一词源于希腊文despoteia，意为君主统治的无限权力。所谓专制主义，乃是国家体制和管理的一种形式。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君主具有法律、行政、财政等一切方面的无限权力，实行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统治，而不为任何法律和规范所限制。

在早王朝时代，埃及虽然已经建立了君主政治的国家，但是，由于国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国家权力和机构并不强大、完善。只是在早王朝以后，经历了400多年的长期斗争和发展，到了古王国时代，国家才真正统一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的奴隶制王国。

君主专制的无上权威首先来自于国王的神性，即国王的人格神圣化，人性的王被赋予神性。所以，埃及法老王朝是神王朝的起源和继承。国王自称为太阳神“拉之子”，或“伟大的神”，国王的5个头衔：荷鲁斯（Horus）、涅布提（Hebty）、金荷鲁斯（Golden Horus）、尼苏毕特（Nesu-bati）和拉（Ra）之子，表明了国王是荷鲁斯神的化身，被两女神所保护，成为实力强大的金荷鲁斯，还是拉之子和上下埃及之王。此外，他还具有作为直接统治权威的胡（Hu）、西阿（Sia）和玛阿特（Maat）诸神的属性。胡神是“命令”的权威化身，西阿神是智慧之神，玛阿特是真理正义之神。所以，专制君主被赋予颁发“命令”，掌握“知识”和主持“正义”的无上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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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的神性保证了国王的权威和力量。

国王的权威不仅是理念上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国王是正义的化身，因此他有权制定法律，以维持社会秩序。国王不仅是立法者，也是最高司法者和法官，一切重要案件最终由国王判决。国家的行政权也是由国王独揽，中央各级官员皆由国王任命或罢免。国王还关心全国的人口、财产和土地的清查工作，以便随时划分土地地段和确定税收额度。除了行政、法律、财政大权外，军事大权也由国王掌握。国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战时，国王常常统帅部队亲自远征。

在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下，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集权化的管理机构。中央政府中最高的大臣就是维西尔。他作为国王的助手，参与一切事务的具体的管理工作。维西尔具有“全国的总管”、“国王命令的顾问”等头衔，他还是国家档案库的总保管人。此外，维西尔往往又兼任大法官之职。

中央政府机关主要有4个部门：财政部、农业部、档案部和司法部。财政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家的财政税收。在它的管理下，设有国库、谷仓，负责对神庙和宫廷等有关部门的实物供应。农业部下属的两个局，一是负责管理家畜工作；一是负责农业生产。王家档案部保存记录内政的公文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证书等。司法部则负责法律的实践和应用。可能还有最高法院和法律委员会。此外，中央政府还负责土木工程，包括王陵、寺庙等公共建筑工程。各朝政府不遗余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筑金字塔和庙宇等。

在中央政府以外，地方政府以诺姆为单位。“诺姆”相当于大行政区，中译为州，到古王国时代，由早王朝时代的26个发展到42个，其中上埃及22个，下埃及20个。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基本上维持了这个数字。各州都有一个首府，在州之下，还分成区或居民点或村等。

在古王国时代，埃及对周边国家常常发动军事远征或维持和平往来的商业贸易关系。埃及人早在前王朝末期或早王朝时代已经与利比亚人发生了军事冲突，在第1王朝时代向努比亚和西奈远征。到了古王国时代，随着统一王国的确立，专制主义的形成，以及大规模的建筑活动，迫切需要军事扩张和商业贸易活动。埃及的对外军事远征，基本上有3个方向：利比亚、亚细亚和努比亚。

古王国时代从第3王朝开始发动对外远征。第4王朝斯尼弗鲁（Sneferu）王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第5王朝萨胡勒（Sahure）王又发动了对东北方的战争，以期达到最终征服西奈的目的。第6王朝珀辟一世时代，埃及军队深入到尼罗河第2瀑布的努比亚地区。麦然拉（Merenre）在位时，对努比亚不同地区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和扩张，最终由哈尔胡夫（Harkhuf）完成。哈尔胡夫曾3次去尼罗河的第3瀑布附近的地区，并从那里带回来“各种各样上好的产品”。大臣乌尼受命5次前去镇压贝都因人（Bedouin）的暴动，到达了南巴勒斯坦的伽色里（Gazelle）海角。

除军事活动以外，埃及对周边国家的商业远征和贸易活动也十分频繁。在本世纪的20年代，毕布罗斯（Byblos）出土了一批埃及的文物，包括一些器皿和雕像，上面铭刻了第2、4、5、6王朝某些国王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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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物证明了埃及与腓尼基人之间的交往和贸易可追溯到早王朝时代，但主要是古王国时代。在《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上记载了第4王朝斯尼弗鲁王从毕布罗斯输入的“满载杉木的船40艘”，还提到了第5王朝萨胡拉王时代由蓬特送来的8000（度量单位）芳香的树脂，6000琥珀，2900长方木（？），2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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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埃及古文献对蓬特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的记载，其确切地方至今仍有争议，大体上在红海南部，现今之索马里地方。

埃及的对外贸易，往往伴随着军事活动，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偶尔也伴随着商业的远征和探险。在第6王朝时期开辟的哈马马特干河商路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从科普托斯（Koptos）直达红海海岸，而且还打开了通向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的海路，在商业、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所有这些活动，显然也是专制主义国家职能的一种体现。

三、第一中间期的分裂与中王国专制主义的重建

第7—10王朝，通常被称为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它是由古王国向中王国的过渡阶段。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有人归纳为：软弱的中央行政机关，半自治的行省，敌对的王朝，国内的战争，低洪水的水位，饥馑，降低的艺术标准，以及无教育，全部供给了颠倒的社会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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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个时期往往又被称为“黑暗时代”或“封建时代”。

经过百余年的分裂、对立，从第11王朝，特别是孟图霍特普（Metuhotep）二世统治时代，埃及以底比斯为中心重新统一起来，进入了中王国时代。在中王国时代，为了肃清地方贵族的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进行了行政改革，并且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且进入古埃及史上的古典时代。

（一）古王国的崩溃与地方贵族的分权独立化

古王国时代从第3王朝开始至第6王朝末，经历了大约500多年的历史最终瓦解了。古王国的衰落实际上从第4王朝末，特别是第5王朝以后便开始了。

中央集权统治的崩溃，古王国的瓦解，首先表现在经济的衰败，而经济衰败的首要因素是中央政府财力的枯竭。在古王国时代的鼎盛期，从第4王朝的胡夫王建筑大金字塔开始，国家的大量财力被耗费。而在古王国末期，官僚土地的免收赋税和神庙的特许权，减少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贵族的经济实力。

此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治上。古王国初期，中央政权的高官贵族大部分是王室成员，皇戚国舅，但是，从第4王朝末，特别是第5王朝以后，地方贵族和僧侣集团的势力发展起来。如果说古王国前半期，维西尔职务全由王子担任，而到了第5王朝，竟没有一个王子来担任。国王对有功之臣的恩惠，已不仅限于他本人，往往允许其子继承，到第5王朝时已成为惯例。有的州长甚至成为三朝元老，获得了“小王”的特权。这些州长的世袭化，形成了分裂中央集权统治的离心力。地方贵族的世袭化和分权化，直接导致了中央集权统治的瓦解和古王国的崩溃。

在古王国崩溃后，从第7王朝开始进入第一中间期，第一中间期的政治上的特征就是地方贵族分立割据和相互争霸的无政府状态。在第一中间期虽然维持了连续发展的4个王朝，即第7至10王朝，但是其时间暂短，往往不过数年或数十年。而且，其统治范围也十分有限。第7、8王朝以孟斐斯（Memphis）为首都，但其实际的统治范围并未超过孟斐斯更远的地方。在其南方还存在一些自治或半自治的州，如阿拜多斯（Abydos）、厄勒藩汀（Elephantine）等。第9、10王朝建都于赫拉克利奥坡里斯（Herakleopolis），虽然尽力扩大其势力，企图统一全国，但是，就在第10王朝（约公元前2130—前2040年）的同时或稍后，在南方的底比斯兴起了一个新的第11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991年）。第10王朝和第11王朝并存，形成了南北两大对立势力。

（二）“大饥馑”的流行与人民大起义

第一中间期的无政府状态，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外，还表现在社会的动乱和人民大起义的浪潮中。导致社会动乱和人民大起义，除了上述的经济、政治形势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第一中间期的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并由此而引发的“大饥馑”的流行。

人们通常把第一中间期称为“黑暗时代”，但是真正的黑暗时代仅仅延续了大约20—25年，即从第6王朝末至第9王朝的开端，或者大约在公元前2180—前2160年。大饥馑的年代发生于公元前2180—前2130年，而大饥馑的流行延续到公元前2150—前2000年，即第9王朝末至第11王朝初。公元前2180—前2160年，第7、8王朝时期是大饥馑最严重的时期，通常又称为第一骚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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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埃及的文献中，虽然没有记载灾难的习惯，但是，在某些州长的传记中往往保留了有关第一中间期的严重干旱和大饥馑流行的报道。早在古王国时代的末期，事实上已经显示了饥馑的苗头。但是，严重的大饥馑发生于第一中间期的第7、8王朝。涉及第一中间期大饥馑的最早记载，可以说是上埃及希拉康坡里斯和埃德富（Edfu）的州长安克提斐（Ankhtify）的铭文。铭文写道：“……全部上埃及是垂死的饥饿，以致每个人开始去吃他的孩子，但是，在这个州中我设法没有让一个人死于饥饿。我把谷子借给上埃及……在这些年间希斐特和霍迈尔的城镇满足之后，我使厄勒藩汀的家庭活着，……全国变成了像一个饥饿的（？）蝗虫，与人民一起向北方和南方（寻找谷物），但是，我从未允许偶然参与从这一州到另一州的任何人……”安克提斐虽然是上埃及最南边的两个州的州长，但是铭文却反映了整个上埃及的严重的饥饿现象。

除了第7、8王朝时期的严重大饥馑外，在第9—11王朝时期，饥馑现象仍持续下来。在一些碑铭上还提到了“不幸的饥馑年代”。

在这严重的、不幸的饥馑年代，除了自然灾害外，官僚贵族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现象更是十分可怕的。属于第一中间期的文献，《聂非尔提（Neferty）预言》叙述：“埃及的河流空了，人（可以）徒步涉过。人们找不到能行船的水，河床变成了沙滩。沙

滩上没有水，河床上也没有水……”由于土地干旱缺水，土地无

法耕种，所以《预言》进一步表述：“土地缩小了，（但是）它的行政人员却很多。土地荒凉不毛，（但）税却很重；只有很少的谷物，但量斗却很大，而且量时总是满得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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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虽然采用“预言”的形式，但实际上讲述了已发生过的事情。从《预言》所述可见，在气候干旱、土地荒凉不毛的情况下，官僚机构臃肿，官员营私舞弊，国家税收繁重，农民不堪负担，终于爆发了人民大起义。

第一中间期的人民大起义，也可以说是埃及史上的第一次人民大起义，直接导源于“大饥馑”的流行。但是，其社会根源则在于统治阶级和专制主义国家对人民的欺压胁迫。

反映第一中间期的人民大起义的主要文献是《聂非尔提预言》。在《预言》中描述了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人们拿起了武器，（因之）大地变得混乱”；“没有武器的人（现在）变成占有武器者”；“穷人发了财……仆人们在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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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凯培拉·塞奈布的苦诉》或许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描述：“一年比一年更骚乱。……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出现在保密议事室中。神的计划被干扰；他们的仪式被忽视。大地不断遭难。遍地是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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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一个人与其心灵的辩论》可能也涉及到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的混乱时期。这篇文献描述了贵族由于苦难而轻生。他认为，“没有公正的人，大地留下了作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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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部文学作品，虽然不是历史文献记录，但却给我们描述了第一中间期的严重的社会动乱和人民大起义：政府机关被破坏，阶级关系被颠倒，神的崇拜被干扰，人们的思想意识被冲击。在缺少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文学作品的描述同样也是值得重视的。

（三）中王国的再统一与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

在第一中间期，以赫拉克利奥坡里斯为中心的第10王朝（公元前2130—前2043年）与以底比斯为中心的第11王朝（公元前2133—前1991年）南北对峙，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在第11王朝第5王孟图霍特普二世统治时，他最终击败了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及其同盟者阿西尤特州，把两地重新统一在第11王朝之下，结束了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开创了中王国时代。中王国时代包括第11、12王朝，通常划定在公元前2133—前1786年，但严格地讲，应该从第11王朝的孟图霍特普二世时代（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开始。孟图霍特普二世在他统治的第39年（约公元前2022年），把他的荷鲁斯名改为“斯玛托威”，意为“两地的统一者”。

在中王国时代的初期，虽然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及其从属的某些世袭州长已被消灭，或者归纳入底比斯的新政府中，但是，中部一些州的地方贵族并没有受到严厉的镇压，特别是阿西尤特州长并未表示和解。北部的某些州仍然倾向于衰落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家族。由于上述一些情况，有的埃及学家把中王国初期仍然不适当地称作“封建时代”或“封建争霸”，而把那些世袭贵族称为“封建贵族”。

面对着国内的分裂割据势力，孟图霍特普二世必须削弱和消灭地方世袭贵族的势力，才能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

孟图霍特普二世恢复和加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统治，首先是通过驻在于城市中的钦差大臣进行管理国家的实践。由于这种实践的结果，已划分成的上、下埃及，如同州的独立一样，变成了仅仅在宗教范围内保存到一定阶段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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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中央政府的要职，如维西尔、财政大臣等往往由底比斯人及其亲信担任。此外，政府机关中新设“下埃及总督”职务，与古王国时代末期设立的“上埃及总督”相对应，负责远离首都的下埃及的贡赋徭役以及土木建筑工程，削减其他官员的权力。孟图霍特普二世任命钦差大臣直接监督地方的政治体制，以及利用自己的亲信掌握中央政府要害部门的行政改革，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但是，孟图霍特普二世激进的中央集权化的统治政策，招致了地方世袭贵族的反对。其结果是孟图霍特普二世时代的维西尔阿蒙尼姆赫特（Amenemhet，Ammenemes）的政变，推翻了第11王朝，创建了第12王朝。

第12王朝初期，作为地方世袭贵族的代表，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及其随后的几个统治者，逐渐恢复了世袭贵族的某些特权，甚至包括以中埃及为中心的“州的大首长”的称号。这些地方世袭的贵族再次用财富炫耀自己，以与国王争高低。还有一些曾经支持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政变的地方贵族往往被任命为州长。但是，州长为了扩大地盘，相互争斗愈演愈烈，以致国王不得不发布命令，明确规定州的边界和灌溉系统用水权的法令。地方世袭贵族势力的复活，再次威胁了中央集权化的专制主义统治。

在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三世统治的后半期，国王果断地推行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削弱地方权贵的行政改革。首先，他把上、中、下埃及各州分别划归三大区（瓦利特）管理，代替先前的钦差大臣驻在城市的管理体制，而由维西尔全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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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还力图剥夺各州地方贵族的传统特权和优惠地位，贬低他们政治上虚构的身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行政改革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各地方的一系列豪华庞大的岩窟墓的逐渐消失，以及“州的大首长”称号的灭绝来看，或许取得了某些社会效果。

随着中王国时代行政改革的推行，中央集权统治的恢复和加强，社会秩序的安定，对外关系和经济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中间期，埃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屡屡进犯埃及的话，那么，在统一王国再建后，从孟图霍特普二世起，埃及又恢复和加强了对外的军事征服活动。但是更大规模的远征是在第12王朝时代，尤其是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时代。他对努比亚发动了4次远征，并在第2瀑布附近建立一些军事要塞和商业据点。此外，他也发动了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远征。中王国的对外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埃及在努比亚和西亚的统治地位。

（四）中王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王国的统一，为埃及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王国时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主要是在第12王朝以后。

埃及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其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水利灌溉。但是，在中王国以前，埃及的水利灌溉主要是自然灌溉和局部的人工灌溉。在中王国时代，埃及的中央政府才开始着手较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开发法尤姆地区。

法尤姆位于孟斐斯西南80公里的西沙漠大台地的洼地中，海拔以下45米。在第12王朝以前，法尤姆大部分地区是沼泽。在这里还有著名的莫伊利斯湖。第12王朝的塞索斯特里斯二世第一个着手广泛地探查和开拓法尤姆地区。他力图用堤坝来控制水流。而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则在一个半圆形巨大堤坝内圈起了一片地段，开垦了美地涅特法尤姆（Medinet el-Faiyum法尤姆城）的北部和西部的17000英亩以上的可耕地，并因此而获得了计划成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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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尤姆的开发，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税收，为埃及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中王国时代，埃及的手工业生产和生产力显著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青铜器的发明和应用上，从现代考古学的分期上来看，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埃及从前王朝时代发明了铜器开始，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并且一直流行到早王朝和古王国时代。在古王国的第3、4王朝时出现了少数的、个别的青铜制品。但是，到了中王国时代，第11、12王朝时，青铜器生产扩大流行起来，甚至远到第3瀑布的凯尔玛（Kerma）地方。在那里发现了塞索斯特里斯二世至第2中间期开端的一些青铜器具：杯子、镊子、匕首、剃刀，其成分包括2%以上或更多的锡。青铜器的发明，可以提供比铜器硬度更高的器具，但是，青铜器的发明和应用并没有代替铜器的使用。在中王国时代，金属物件大多数仍然是铜器。与此同时，石制工具仍在继续使用，燧石刀、斧、镰刀刃等还是人们的基本工具。

为了发展手工业生产，保证手工业原料来源，采矿业也是埃及的重要经济部门。但是埃及内地没有矿源，主要是在西奈半岛和努比亚地方。所以，历代法老往往通过远征控制矿产地。中王国时代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在第12王朝以后开始的。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及其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对西奈、利比亚和努比亚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阿蒙尼姆赫特二世的副财政大臣塞哈托尔的铭文明显地表明了埃及远征努比亚和西奈的目的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巡视了铜山（西奈），并且我强迫（努比亚）首领淘金。我带来了孔雀石，我到达了尼格罗人（Negros）的努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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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奈半岛发现的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时的数十块碑铭上，我们看到了负责各个矿井的监工的名字。监工营遗址变成了或长或短的屯驻地，除了官员房屋外，还有工人的茅舍。

中王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小农的剩余产品也积极加入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一个能说善辩的农民的故事》记述了居住于三角洲西部边界附近的农民为了换取埃及内地的产品，用驴子驮了当地的土特产前去交换。

海外贸易也十分活跃。埃及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贸易达到乌伽里特（Ugarit）的北部。在上埃及陶德（el-Tod）的阿蒙（Amun）神庙中发现了4箱叙利亚的“贡品”。除了一些银器皿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爱琴海型的罐子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天青石护符。这些所谓“贡品”通常是贸易交换的产品，是埃及与西亚甚至是爱琴海世界往来关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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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斐尔泰悌王后像（新王国第18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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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埃及帝国的霸权与法老文明的衰败

埃及君主统治的王国，从早王朝开始，经古王国和中王国，到了新王国（公元前1570—前1085年）时代，进入帝国阶段。所谓“帝国”，乃是凭借强大的武力，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强制性地结合在一起，实行以征服者为惟一中心的管理体制。新王国的法老在西亚北非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埃及的奴隶制发展、繁荣起来。但是，在帝国的发展中，王权与神权则由相互协调而发展到对立、冲突，最后，出现了埃赫那吞的改革。虽然，法老力图维护和加强王权，重建帝国的霸权，最终还是以新王国的崩溃而失败。在后埃及时代，埃及不仅失去了霸主的地位，往往还成为邻近国家蚕食和征服的对象，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一、第二中间期的人民大起义与希克索斯人的入侵

在中王国时代的末期，由于社会的严重分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以及王权的削弱，导致了中王国的崩溃。第12王朝的阿蒙尼姆赫特四世仅仅维持了不到10年的统治，在他死后王位被他的姊妹（也是他的妻子）索布克尼弗鲁（Sobkneferu）王后所继承。与第6王朝的尼托克丽丝（Nitocris）女王结束古王国一样，第12王朝的索布克尼弗鲁女王也以其暂短的统治结束了中王国，此后，进入了第二中间期。

第二中间期从中王国的崩溃到第18王朝的建立，大约延续了200年之久（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包括了第13—17王朝。

第二中间期与第一中间期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第12王朝的延续。但是，毕竟统一的王权瓦解，出现了地方王权的割据分立和人民起义，以及外族入侵的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

（一）第二中间期的人民大起义

第二中间期的人民大起义，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未决的大问题。其关键在于《伊普味陈辞》文献的断代问题。

我们知道，《伊普味（Ipuwer）陈辞》（又译《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一文自1909年被加德纳（A.Gardiner）断定为第一中间期以来，至今大多数学者仍然固守着这一观点。因此，在他们看来，第二中间期没有任何材料假定有像古王国末期那样的暴动的暗示：在一个半世纪期间，作为希克索斯（Hyksos）在埃及出现的先导，不论内部或在其国外，国家在任何方面似乎没有崩溃，仅仅是中央权力遭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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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论断，显然与第二中间期的历史实际相违背。

关于《陈辞》一文的断代问题，很早就发生了争论。除了上述的加德纳把它定为第一中间期以外，前苏联学者B.B.斯特鲁威（Струве）早在1917年便指出，这篇文献描述了公元前18世纪中叶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近年来，美国的J.V.塞特尔斯（Seters）从《陈辞》一文的种族术语，中王国的对外关系，社会和行政的发展，文学、政治形势等方面的考证与研究，把这篇文献所反映的社会实际断定在第二中间期，更确切地说，在第13王朝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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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论断没有疑义，那么，可以证明，在第二中间期再次发生了人民大起义。

除了塞特尔斯的论断外，我们还可补充的论据是，《陈辞》记载的“尼罗河泛滥，但没有人耕田”，与《聂非尔提预言》所反映的第一中间期的“埃及的河流空了”，沙滩上、河床上“没有水”的严重干旱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此外，《陈辞》提到的“全部三角洲不再有所隐藏，而下埃及处于任人践踏的道路上”，更可能反映了第二中间期希克索斯人的渗入，这在第一中间期是绝对不会有的现象。

如果我们把《陈辞》断代在第二中间期，那么，我们从《陈辞》的描述来看，显然又是一次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大起义。《陈辞》的作者伊普味，显然是起义所打击的对象，所以，他是站在人民起义的敌对立场上描述了这一次人民大起义，对起义的人民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但是，在奴隶主贵族的咒骂声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变革中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形势。

从《陈辞》的描述来看，参加起义的社会成员有门卫、糖果商、洗衣匠、捕鸟人、酿酒人、贫民、奴隶、侍从、仆人等。他们提出了“让我们镇压我们中间的有势力者”的口号，并且“反对那蛇标，拉”，显示了这次人民大起义的反贵族、反王权、反神权的革命精神。

贫民、奴隶以及其他人民的大起义，顷刻之间席卷了全国，“城门、列柱和墙壁化为灰烬”，“城市遭到毁灭”，“官邸被拆毁”。起义的人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专制政权的统治机构。正如《陈辞》所说的“国王被暴徒废黜了”，“国家的首长逃亡”，“国家的长官被驱散各地”。一切政权机构陷入瘫痪瓦解：“真的，政府机关已被打开，它们的清单已被夺去。”“真的，[书吏]已被杀，他们的文件已被夺走。”“真的，地籍书吏的文件已被损毁，埃及的谷物已成公有财产。”“真的，议事室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公共场所任人们在上面践踏；在街头，任贫民把它们撕碎。”随着政府机关的破坏，官吏贵族的逃亡或死亡，一切文件和法律文书的损毁，起义者进一步从贵族豪绅手中夺取了土地、房屋、牲畜和谷物等“所有的一切”。“大地像陶钧一样翻转起来”，“贫穷的人已变成珍宝的所有主”，“奴隶变成了奴隶的占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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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民大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最终还是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且，希克索斯人利用埃及内乱之机，在三角洲东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二）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第二中间期是以底比斯为中心的第13王朝开始的。第13王朝似乎是第12王朝的合法继承者，但在第13王朝（公元前1786—前1633年）的同时或稍后，以三角洲西部的克索伊斯（Xois）为中心的第14王朝（公元前1786—前1603年）和以三角洲东部的阿发里斯（Avaris）为中心的第15、16王朝（公元前1674—前1567年，公元前1684—前1567年）相继建立起来。大约在第15、16王朝稍后，而第13王朝还未结束时，又在底比斯兴起了第17王朝（公元前1650—前1567年）。第二中间期的几个王朝各霸一方，并非是前后相续的地方政权，所以，在第二中间期，国家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中。

“希克索斯”一词，马涅托（Manetho）把它解释为“牧人王”，但在另一抄本中又被说成是“牧人俘虏”。现代的研究者认为，希腊文的“希克索斯”一词来源于埃及文，或者是它的篡改，意为“外国统治者”或“沙漠高地的君主”。“希克索斯”这一术语并非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的名称，他们起源于何处，属于哪些民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答案。一般说来，倾向于把他们看成是亚细亚人，属于塞姆语人或胡里特人（Hurrian），还有人认为是印欧语人（Indo-European）。

有关希克索斯入侵埃及的问题，马涅托给我们提供了某些记载，但有些记述并非完全正确。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所谓入侵或征服埃及，并不像马涅托所说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渗入的结果。他们早在第一中间期就越过了三角洲，特别是在第二中间期大量渗入三角洲，并以阿发里斯为中心建立了政权即第15、16王朝，并向南扩大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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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正像马涅托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侵扰了整个埃及，控制了埃及国家远至格伯林或许到第一瀑布的所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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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主要的势力范围在下埃及。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第15、16王朝，采用了埃及传统的王家头衔，基本上维持了埃及原有的政治制度，并吸收埃及的官员参政。为了维持其政权，他们“向上下埃及征收贡赋”。他们接受了埃及传统的宗教，除了拉神外，尤其重视塞特神。此外，他们还是伟大的建设者。他们赞美埃及的艺术，盗用或临摹埃及的艺术品，留下了一些神庙、雕像或浮雕作品。但是，他们也保留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传统，如“希克索斯堡垒”的建筑风格。

在接受埃及文化的同时，希克索斯人作为外来民族，也把西亚的某些先进文化引进到埃及，特别是马和新式武器。马和马拉战车的使用在战争中引起了革命。新式武器包括复合的弓，青铜短剑和盔甲等。所有这些，在随后的埃及第18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新王国的建立与帝国的霸权和繁荣

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67—前1085年）包括第18—20王朝。第18王朝的法老们由于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达到了埃及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代。

（一）第18王朝的对外战争与帝国的形成

在希克索斯王朝统治东北三角洲不久，底比斯兴起了第17王朝，两者之间长期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但是，到了第17王朝末，塞肯内拉（Seqenenre）王统治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并发生了战争。塞肯内拉牺牲后，其子卡莫斯（Kamose）继承了王位，并发动了对阿发里斯的攻击。他的兄弟阿赫摩斯（Ahmose）继位后，继续领导了对希克索斯人的战争，并最终获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阿赫摩斯一世是第18王朝的创立者，在他驱逐了希克索斯人以后，又穷追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埃及人的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变成了对外的侵略战争。在阿赫摩斯一世击溃了亚细亚人以后，又转向南方镇压努比亚人的暴动。在阿赫摩斯一世的继承人阿蒙霍特普一世和图特摩斯（Thutmose）一世统治时期，埃及继续发动了对努比亚和亚细亚人的战争。《埃巴纳（Ebana）之子阿赫摩斯传》记载了一个名为阿赫摩斯的战士，曾分别在阿赫摩斯、阿蒙霍特普和图特摩斯一世时期跟随国王远征的事迹。在图特摩斯一世时期，他把南方边界扩大到尼罗河第3瀑布，而北方边界到达幼发拉底河。

在第18王朝中，对外战争获得最大成就的是图特摩斯三世。图特摩斯三世先是在母后哈特舍普苏特（Hatshepsut）的操纵下，维持了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地位。但是，在他执政的第22年，哈特舍普苏特突然死去，图特摩斯三世才真正掌握了王权。面对西亚的反叛势力，以及米坦尼（Mitanni）的对外扩张，他仅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便准备好了大规模的军事远征活动。从他统治的第22年至第42年的20年中，先后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远征17次。图特摩斯三世在远征过程中究竟占领了多少城镇，难以确切了解。从保存在卡纳克神庙的第一次远征亚细亚城市的两个名单来看，第1个名单上总共是119个，分布在巴勒斯坦一带；第2个名单包括北叙利亚的和也许向东远至查包拉斯（Chaboras）河的248个城市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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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关于图特摩斯三世远征努比亚的记载却是很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尼罗河第4瀑布的巴卡勒（Bakare）山上树立的一块石碑，证明图特摩斯三世已扩张到库什（Kush）。图特摩斯三世远征的结果，使埃及北方的版图扩大到叙利亚的北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卡赫美什（Carchemish），南方边界达到尼罗河的第4瀑布，从而形成了古代近东史上的空前大帝国，确立了埃及在西亚和努比亚的霸权。在他独立统治埃及的32年间，他对西亚征服的成功，他对努比亚和北苏丹统治的扩大和巩固，他的精力旺盛的帝国资源的探查，他的埃及民族财富非常多的增加，他的国家内政和有效的组织，他的建筑物的巨大项目和在他保护下的埃及艺术和文化成就的显著进步，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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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往往把他与古代的亚历山大和近代的拿破仑相比拟。

在图特摩斯三世以后，埃及的几代法老虽然继续发动了远征西亚和努比亚的战争，但基本上是为了镇压那些地方的反叛活动，以及进一步掠取财富、牲畜和奴隶。

埃及对西亚和努比亚的统治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亚基本上处于城市或城市国家分立，地方君主自治的局面。每年在监督官的监视下向宗主国埃及缴纳繁重的贡赋。而埃及在一些主要城市屯驻驻防军，监督周围的属国。但是，努比亚似乎成为埃及本国的直辖地，法老派遣其亲信担任“库什总督”，直接统辖努比亚。

（二）帝国的繁荣与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化

从图特摩斯三世建立庞大帝国开始，直到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埃及维持了一个军事霸主国的地位。特别是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不仅帝国的政治权力达到高峰，而且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呈现出一片和平安宁的局面。

西亚每年向埃及缴纳的谷物、牲畜、油料、酒、银、铜、木材，甚至奴隶等贡赋，以及南方的努比亚矿山资源和东部沙漠黄金宝藏的开发都为埃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国内大兴土木，奢侈、豪华的娱乐之风也流行起来。

阿蒙霍特普三世从三角洲到努比亚各地处处奉献神庙，在底比斯东岸的卡纳克（Karnak）神庙和卢克索（Luxor）神庙中，他增建了塔门、柱廊、中庭和柱厅等建筑物，使之成为神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底比斯西岸的马勒卡塔（Malkata）平原建筑王宫（南宫、中宫和北宫）、官邸综合建筑物。他的葬祭庙是底比斯葬祭庙中最大的一座，“处处用黄金加工”。

阿蒙霍特普三世经常沉湎于美酒、歌舞和佳人的欢乐的生活中。他的后宫藏有数以百计的美女，而贴身的后妃在12名以上。他为了取悦于泰伊（Tiy）王后，下令在15天内建造一个湖。在竣工庆典上，他们乘坐“阿吞闪烁”的王家御船航行在湖上。即使是在他晚年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节日庆典，大肆挥霍。

帝国的繁荣昌盛，还表现在专制主义政权的巩固。专制主义确立于古王国时代，经中王国时代的发展，到了新王国时代随着帝国霸权的形成，而进一步强化起来。埃及帝国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专制君主权威的增大，以及政府组织机构的复杂化和“二元化”。

新王国时代的君主国王，同样继承了其先辈诸王的传统，为自己加封5个头衔，以体现国王的伟大神性。哈特舍普苏特和阿蒙霍特普三世诸王还竭力宣扬阿蒙神是他们的父亲，竟不惜捏造他们的母亲与阿蒙神同房，以宣扬他们的所谓神圣诞生的神话。

在新王国时代，国王除了他们的5个头衔外，还为自己采用了“法老”的尊称。“法老”一词起源于埃及文Pr-′3，音译为法老，原意为“大房子”或“大宫”。在古王国时代，“法老”一词仅仅与王宫或宫廷有关，并不涉及国王个人。到了新王国时代阿蒙霍特普四世时，开始把“法老”一词用于国王身上。在一封书信中提到了“法老，愿他长寿、昌盛、健康、主人”。从第19王朝起，我们看到了“法老出征”，“法老说”等术语。至此，“法老”一词演变成对国王的尊称，最后发展到附加在国王头衔上的又一个固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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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陛下”的尊称也开始流行起来。上述的头衔和尊称是臣民对专制君主尊敬的表示，也是法老至高无上权威的体现。但是，法老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他对专制主义政府机构的控制和指挥。

在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中，最高官吏是维西尔。在古王国和中王国时代，一般只设一名维西尔，行使对国家行政各部门的监督和管理的职能。但是到了第18王朝，从图特摩斯三世起，维西尔的职务被分割，设置了上下埃及2名维西尔，分别负责上下埃及的司法和行政工作。在维西尔之下，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政府机构。从已发现的官员名单上可以看到，重要的职务有财政大臣、国库监督、（王家）、产业总管、谷仓监督、王之书吏和管家、高僧，以及市长等。

在新王国时代，不仅维西尔的权力被削减，而且还新设两个重要职务与它相匹敌：一是库什总督，一是阿蒙第一先知。库什总督是新王国时代设立的新官职，由库什亲王所担任，是法老在努比亚地区的代理人。底比斯的“阿蒙第一先知”又称“阿蒙高僧”，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神庙的第一先知的地位都要高。在首都，其地位仅次于维西尔，而有些维西尔同时又兼任阿蒙第一先知。到了第19、20王朝时，阿蒙第一先知逐渐变成了埃及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以致与法老分庭抗礼。

军队和警察同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而越来越发展。在新王国时代，由于反希克索斯战争的胜利，武器装备和军队组织进一步的改善，特别是常备军的进一步加强，埃及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新王国时代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战车兵，此外，还有骑兵、水兵以及驻守的特别部队。在第18王朝时期，埃及军队的编制扩大，但究竟有多少人还难以说明。有人估计，新兵超过10万人，如果包括后备军可达13万人。但是，这个数字显然过高，大致可能保持在1万—3万人。而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什（Qadesh）的决定性战役中，统帅了2万人的庞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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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通常由麦德查人组成。麦德查人，作为努比亚人的一部分，早在中王国时代已被编为职业的兵团和沙漠警察。在新王国时代，麦德查人得到法老的信任，成为可靠的警察或别动队员。

他们在埃及官吏的领导下，巡逻沙漠，警戒墓地，以及维持社会秩序。

三、帝国时代的王权与神权：协调与冲突

专制主义君主为了维持和加强其统治权力，除了控制其官僚主义的政府外，往往还利用僧侣为他服务。尽管开始王权与神权互相配合，但僧侣集团发展起来以后，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甚至冲突起来。埃赫那吞（Akhenaten）王改革的失败，王权衰弱，僧侣集团增强起来，甚至左右了国家的政治形势。王权与神权长期对立下去，专制主义逐渐削弱。

（一）阿蒙神的信仰与阿蒙僧侣集团实力之增长

埃及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阿蒙神只不过是埃及万神殿中的一员。在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s）神学中，阿蒙神作为创世神之一的“神秘之神”而出现，最早见于第5、6王朝的金字塔文中。在第12王朝时，随着底比斯影响的扩大，底比斯地方神阿蒙开始占了优势。阿蒙神通常呈人形，头戴羽毛王冠，但有时又以公羊或鹅的形象出现。阿蒙及其妻穆特（Mut）和其子孔苏（Khonsu）构成了三位一体神，阿蒙还与拉神相结合变异为阿蒙·拉神。在新王国时代，随着首都底比斯地位的加强，阿蒙神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特别是在对外战争中，阿蒙作为王家的保护神而成为众神中的最高神。新王国的法老们往往以阿蒙神作为他们的父亲，而他们又以阿蒙之子而自居。

哈特舍普苏特和阿蒙霍特普三世把他们自己的出生与王权的合法地位都与阿蒙神联系起来。哈特舍普苏特在年幼的图特摩斯三世继承王位后，以王太后和异母的身份摄政。但是，在第2年便迫不及待地僭取了王位，并虚构了她的神圣诞生的神话。在戴尔巴哈里（Deir el-Bahri）的哈特舍普苏特葬祭庙的柱廊及其后墙上，浮雕了阿蒙神与她的母亲同房，以及她的诞生的画面。残存下来的铭文写道：“我（阿蒙）将为她把两地统一在和平中，……我将把所有大地，所有国家授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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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卢克索的阿蒙神庙中的所谓“诞生间”的墙面上，也设计了他的神奇的诞生和阿蒙神为他加冕的画面和铭文。这些现象说明了法老的王权离不开神权的支持与维护，而神权是由神庙及其僧侣集团体现的。另一方面神庙的发展也离不开法老的支持与捐助。

自古王国以来，埃及法老不断向神庙捐赠财富和人力。新王国时代，由于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捐赠财富的范围和数量进一步扩大和增加。图特摩斯三世给阿蒙神庙捐赠的清单包括建筑物、田地、畜群、奴隶和容器等。他为阿蒙神捐献了“30坛……100捆蔬菜、3坛葡萄酒、家禽、水果、白面包、1nd草木植物和1nd椰枣。”还有“公牛、牛犊，公牛的、小羚羊的……”“陛下又为他准备了园子，以便提供给他蔬菜和美丽的花。陛下另外给予土地，2800斯塔特是捐献神的土地；在南方和北方的许多土地，……[斯塔特]。……供给人。我用得自南方和北方国家的[俘虏]，列腾努（Retenu）首领之子女和肯坦诺斐尔（Khenthennofer）的[首领]之子女充实它，根据我父亲[阿蒙]的命令，……牛奶在那里，每天用陛下为他准备的这些银子、金子和青铜器皿，那些器皿是陛下为他重新准备的。”在图特摩斯三世第23年，法老又赠给阿蒙神1578名叙利亚人，甚至还有西亚的3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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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蒙霍特普二世还建筑了神庙和建造大船奉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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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大量捐献财产和奴隶给神庙，增强了神庙经济实力。

在第18王朝时期，神庙的财产，特别是阿蒙神庙的财产，通常委托于法老政府的高级官吏管理。例如，哈特舍普苏特的大行政官塞奈穆特（Senenmut）管理阿蒙大地产，而且还具有阿蒙大管家、阿蒙谷仓监督、阿蒙职工之长等多种头衔。另一个高官哈普塞尼布（Hapuseneb）不仅是哈特舍普苏特的维西尔，还是阿蒙高僧，南北先知长。他把行政管理与强大的僧侣集团联结在他自己的身上，全国的僧侣职务形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组织，具有一个在他领导下的单一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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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蒙霍特三世的阿蒙高僧之一，还是国王的财政大臣，而另一个高僧普塔赫摩斯（Phahomose）则是政府的尊贵的维西尔。政府的高官由于参与阿蒙神庙的管理，往往与阿蒙僧侣集团联结起来。另一方面，阿蒙神庙的僧侣，尽管有国家官吏的监督，同样也参加阿蒙神庙财产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常常担任政府机关的某些重要职务。

王权借助于神庙及其僧侣，特别是阿蒙神庙的僧侣宣扬它的神圣性，以维护和加强王权的统治，并用大量的财富、土地和奴隶充实神庙，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富有的奴隶主集团。但是，僧侣集团，特别是阿蒙神庙僧侣集团一旦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又依靠其经济实力向政府的各部门渗透，控制国家的某些机构，以便增强其经济和政治势力。所以，王权与神权的相互依赖与利用，最终导致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二）王权与僧侣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埃赫那吞的改革

王权与阿蒙僧侣集团之间的矛盾，早在图特摩斯四世或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已经显露出来。图特摩斯四世笃信阿吞神，在一枚小圣甲虫的纪念物上讲到他向西亚的纳哈林（Naharin）和努比亚的卡罗伊（Karoy）进军时，用阿吞（Aten）神在他面前引路，而不是往常的阿蒙神。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政府的行政和财政大权被阿蒙神庙的僧侣所控制，所以，年轻的法老则启用忠实于他的廷臣拉莫斯（Ramose）接替普塔赫摩斯的维西尔职务。法老还任命阿特里比斯（Athribis）出身的军事书吏哈普（Hapu）之子阿蒙霍特普为“上下埃及的先知”。这显然是一项违背传统的事件，因为，“上下埃及的先知”是全国最高的僧侣，通常都是由底比斯的阿蒙僧侣担任的。阿蒙霍特普三世还仿效他的父亲图特摩斯四世与外国公主结婚，至少有8人，甚至娶平民之女泰伊为后。这些婚配也是对阿蒙僧侣的挑战，因为他们常常左右王位的继承和王家之女传统的婚姻。到了阿蒙霍特普四世时，他不顾阿蒙僧侣的反对，与底比斯的阿蒙僧侣集团绝交，掀起了一场反阿蒙神崇拜的改革运动。

阿蒙霍特普的改革首先是崇奉阿吞神，消除阿蒙神。“阿吞”一神，至少从中王国以来已经出现。大约在新王国图特摩斯三世及其子阿蒙霍特普二世时，阿吞神遂成为万神殿中被承认的一员。作为阿吞的太阳“圆盘”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吉萨的阿蒙霍特普二世纪念碑上。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信奉阿蒙神并慷慨地赐予阿蒙神财富的同时，阿吞神的影响也增强了。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王宫被命名为“尼布麻拉之家是阿吞的光辉”。他的一个官员拉莫斯被授予“阿吞邸宅的管家”的头衔。但是，最终与阿蒙僧侣彻底决裂，树立和推广阿吞信仰的是阿蒙霍特普四世。

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他统治一开始，就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东围墙外建筑了阿吞神庙，命名为“阿吞之家”。在阿蒙霍特普四世早期，底比斯的一个浮雕画面描绘了两个相对的蛇标环绕的太阳圆盘的像，下面连结4个“安柯”（“生命”）的符号。全部底比斯现在称为“阿吞的灿烂的城市”，而神庙区则称为“伟大的阿吞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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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同时阿蒙神仍然被崇拜。新的变化大概发生在他在位的第5年。大体上，在这一时期前后，阿蒙霍特普四世决定以阿吞作为全国人民信仰的惟一的神，铲除一切纪念物和雕像上的阿蒙的形象和名字。包含在国王名字中的“阿蒙”也被“阿吞”所代替，即阿蒙霍特普（“阿蒙的满意者”）改为埃赫那吞（“令阿吞愉快的人”或“服侍阿吞的人”）。此外，阿蒙霍特普四世还前去阿玛尔纳（el-Amarna）视察，并决定在此地建立新都。

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用阿吞神代替阿蒙神。埃赫那吞竭力宣扬阿吞是惟一的和最高的神，是栩栩如生的太阳圆盘。《阿吞大颂歌》把太阳圆盘看成是宇宙、人类、动物、植物等一切的创造者，它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同时，阿吞还是国王的父亲，它感动了国王的每一个人。由此可见，阿吞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在一起，塑造了埃赫那吞的伟大权威，成为阿吞在大地上的化身。

与此相适应，还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在阿玛尔纳建设新都，代替底比斯的旧都。阿玛尔纳大体上位于底比斯与孟斐斯之间，大约16×13平方公里，并在四周树立了14座界标。这座新城被称为埃赫太吞（Akhetaten）（“阿吞的地平线”），先后维持了15年，到郝列姆赫布（Horemheb）时代最终被破坏。埃赫那吞离弃底比斯，建立新都，目的是摆脱阿蒙僧侣集团势力的影响。在新的首都，埃赫那吞建筑了王宫和阿吞大神庙，推广阿吞神的信仰。

为了配合宗教方面的改革，在文学、艺术领域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文学艺术方面的新的成就表现在不论体裁或风格都突破了旧的传统，创造了全新的作品，通常把它们称为阿玛尔纳文学和阿玛尔纳艺术。

阿玛尔纳文学包括诗歌、祈祷文和碑文等，而主要是诗歌，其中尤以《阿吞大颂歌》最为著名。它不仅赞美阿吞的创造力，而且也歌颂作为阿吞儿子的埃赫那吞。《阿吞大颂歌》描写阿吞时写道：

光辉灿烂的你升起在天国的光明境界，

啊，活的阿吞，生命的创造者！

当你开始出现在东方的境界，

你与你的美丽充满了每一块大地。

你是美丽的，伟大的，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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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尔纳艺术是埃及艺术史上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中成绩最显著的一部分。阿玛尔纳艺术的重大成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尊重自然，描写自然。阿玛尔纳艺术品充满了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包括对法老埃赫那吞及其一家人的生动描绘。其典型的作品是埃赫那吞全家浮雕图：国王与王后在阿吞的光芒照耀下，怀抱和逗引孩子玩耍的形象，展现了父母对子女的慈爱感情和家庭美满生活的情趣。人物雕像严格遵循求真的原则，如实反映人物的各自特点，充分体现人物的个性。雕像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尼斐尔泰悌（Nefertiti）半身像。它刻画了尼斐尔泰悌的高雅、雍容华贵的王后形象，一反传统的僵硬的模式，赋予女性以自然的绝妙的美感，特别是那鲜红的嘴唇和浓黑的眉毛，更增添了她的无穷的魅力。但是，与这座娇美生动的王后雕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埃赫那吞法老王的丑陋，近似畸形的身躯雕像。或许由于强调写实，把埃赫那吞描绘为长脸细腰，长眼厚唇，腹部突出，臀部肥大，腿细如麻的人物，毫无王者之威严。

在阿玛尔纳艺术中，建筑艺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阿玛尔纳新城建设中，宫廷和神庙建筑富丽堂皇，各有特色。但是，这座城市及其建筑物在改革失败后，不断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仅有部分建筑物残存下来。

（三）埃赫那吞改革的失败与第18王朝的终结

埃赫那吞在阿玛尔纳的改革维持了15年，最终失败了。埃赫那吞的改革除了少数新贵族的支持外，遭到了不同阶层人们的反对和抵制。阿蒙僧侣集团是反对改革的主要力量，尽管在改革中遭到了打击，但仍然保存了一定的实力。下层人民群众长期以来信仰奥西里斯神，对新的阿吞神并没有产生兴趣。特别是改革过程中，某些官员的贪污腐败，最终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甚至发动了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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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赫那吞在其晚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国内的尖锐矛盾和无秩序状态。为了缓和日益增大的矛盾，可能在他死前不久，允许恢复传统的信仰，特别是阿蒙的崇拜，并且可能与僧侣集团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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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362年，埃赫那吞去世后，他的女婿，可能也是他的兄弟图坦哈吞（Tutankhaten）继位。在他统治的第4年，一项反改革的计划通过图坦哈吞的敕令实现了。这项敕令原文铭刻在石碑上，树立于孟斐斯，通常称为《复兴碑》。图坦哈吞恢复了传统的阿蒙神的信仰，并把他自己的名字图坦哈吞改成图坦哈蒙（Tutankhamun）（“阿蒙的活的肖像”），随后放弃了新都阿玛尔纳，前往孟斐斯，后来才转移到底比斯。埃赫那吞的改革彻底失败了。

图坦哈蒙死后，王权被军队总司令郝列姆赫布所篡夺。他继续清除埃赫那吞改革所带来的某些弊端，特别是官吏的贪污腐败。他在破坏埃赫那吞的建筑物的同时，还在各地积极建筑阿蒙神庙。他的政权维持了25—30年，最后选定了他所依赖的和有权威的普拉美斯（Pramesse），即后来的拉美西斯一世作为他自己的继承人，而拉美西斯一世开创了第19王朝。

四、帝国霸权的重建与危机

在埃赫那吞改革的过程中，西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19王朝的法老们不得不为重建帝国在西亚的霸权而奋斗；在国内继续大兴土木。但是，埃及帝国面临着严重危机，王权被动摇，而阿蒙僧侣集团的权威却不断增长，最后以新王国王朝的崩溃而结束。

（一）拉美西斯诸王的奋斗与帝国的危机

拉美西斯一世开创了第19王朝，但他是短命的。他的继承者塞提（Seti）一世力图恢复埃及在西亚的霸权，但并未完成。拉美西斯二世继位后开展了一系列更大规模的远征小亚、叙利亚的侵略战争。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的第5年，他以赫梯（Hittite）破坏了与塞提一世的和约为由，利用巴勒斯坦和腓尼基作跳板而挑起了与赫梯的长期争霸战争。拉美西斯二世组织了大约2万人的一支特遣部队，包括以阿蒙、拉、普塔（Ptah）和苏太克（Sutekh）神命名的4个师。拉美西斯亲自指挥阿蒙师团越过奥伦特河（Orontes），来到卡叠什（Qadesh）城下。而赫梯联合了周围的属国组成了可能也有2万人的队伍抗击埃及的进攻。在卡叠什战役中，拉美西斯二世误入了敌阵，幸有普塔师团的及时援助，才使赫梯惨败而归。卡叠什战役双方损失甚大，虽然埃及文献极力夸张拉美西斯二世的伟大成就和胜利，但实际上，埃及失去了它在西亚的霸权。所以，此后几年，埃及人不得不继续对西亚用兵。在拉美西斯统治的第6年或第7年，埃及袭击了阿斯卡隆（Askalon）。在其第8年，又占有了戈利里（Galilee）地区的一些地方。第10年，拉美西斯二世在纳赫尔卡勒布（Nahr el-kalb）树立石碑。可能在随后的年代，拉美西斯二世突破了赫梯的防线而侵入叙利亚，控制了突尼普（Tunip），进一步向西北侵入库奥德（Qode）。所以，他必定深入到了赫梯。

从卡叠什战役以来，埃及与赫梯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16年之久的战争。双方疲惫不堪，陷入困境。特别是赫梯方面，穆瓦塔尔王（Muwatallish）的驾崩，再加上亚述（Ashur）的威胁，双方都急于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以，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21年，与赫梯缔结了和平条约。这份和约是第一部完整的国际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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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方面确定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兄弟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两大霸主国势力范围的划分。

拉美西斯二世企图恢复和重新确立埃及在西亚的霸权，但是他的版图从未超过他的先辈，而且在三角洲还遭到利比亚人的骚扰。拉美西斯二世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大兴土木，把埃及建设成了一个繁荣的帝国。

拉美西斯二世在孟斐斯、阿拜多斯等地建筑神庙。在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他最终完成了多柱大厅的建造；在卢克索神庙，增加了1个塔门和中庭。在西底比斯，他给自己准备的拉美修姆（Ramesseum）葬祭庙是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在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的拉美西斯二世岩窖庙，其内殿堂中供奉了阿蒙、拉·哈拉凯悌（Re-Harakhty）、普塔诸神和他自己。在其附近还建筑了一座为其娇妻尼斐尔泰丽（Nefertari）建筑的岩窖庙。这些庞大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堪称为建筑史上的卓越成就，是世界上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至96岁去世。公元前1236年美楞普塔（Merneptah）继承了王位。他面临着一个困难而衰弱的帝国：利比亚人和“海上民”的入侵骚扰。利比亚人的流浪团伙由于饥饿等原因，早在塞提一世时便开始骚扰埃及，到美楞普塔时再次袭击埃及，并且与“海上民”联合侵扰了三角洲。这些“海上民”多半来自小亚和爱琴海（Aegean）岛屿。美楞普塔抗击外族，在一次战斗中激战6小时，杀死敌人八九千人。

在第19王朝末，所谓伊尔苏（Irsu）起义也进一步削弱了王权的统治。《哈里斯（Haris）大纸草》讲到了埃及“许多年没有首长，……埃及的土地落于诸大臣和各城市统治者之手”。后来一个叙利亚人名为伊尔苏（意为“僭主”）的人成为首长。“他迫使全国只对他一人纳贡。他把自己的同谋者结合起来，进行劫掠。”
 
[19]

 可能，伊尔苏是一名叙利亚籍奴隶，在国内分裂时依靠武力夺取了政权，导致了第19王朝的灭亡。塞特那克特（Sethnakhte）镇压了起义，成为第20王朝的创立者。

公元前1198年，拉美西斯三世继承了其父塞特那克特的王位，而他是埃及帝国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法老。但在他统治的后期，帝国危机已经开始。拉美西斯三世领导了几次重要战争。最先是打败了利比亚人的入侵，杀死敌人12535人，俘虏至少1000人，
 
[20]

 后来还有“海上民”的入侵。拉美西斯三世成功地打击了外敌的入侵，维持了帝国的昌盛和安宁，并着手国内的建设，包括神庙和葬祭庙。此外，还积极开发矿山，远征蓬特国，以便进行产品交换。但是，在他统治后期直至第20王朝末，王室内讧层出不穷。王妃泰伊（Tiy）为了把她的儿子推上王位的宝座而导演了一出宫廷阴谋杀害拉美西斯三世的事件。阴谋活动由于事先泄露而失败。涉及阴谋活动而被起诉审判的后宫女人、大管家、膳司和军官数十人，还包括参与审判的法官5人。此后，宫廷内部篡权夺王位的事件层出不穷，一直延续到王朝的末期。

在王室内讧之外，由于政府的腐朽，工人及其他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还不时发生造墓工人罢工、怠工事件。戴尔美迪纳（Deir el-Medina）的造墓工人由于官吏贪污，口粮不足而罢工。但是，克扣或拖延口粮供应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拉美西斯十世时，又发生了怠工事件。

（二）阿蒙僧侣集团势力的增长与新王国的崩溃

从第19王朝末，特别是第20王朝以来，帝国政权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威胁和打击而动摇，但是僧侣集团的势力却不断增强。第18王朝时期王权与神权的较量，以法老王权的失败而告终。在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时，阿蒙高僧的职务甚至不再由国王任命，而父子可以继承。在第20王朝拉美西斯三世、四世统治时，由于帝国的危机，法老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取得僧侣集团的支持，继续向神庙，特别是阿蒙神庙捐赠财物和人力。拉美西斯三世在底比斯兴建了5座神庙，还为阿蒙神庙捐赠船舰，以及几十万头牲畜和牧场，数十万个葡萄园及其他财富。拉美西斯四世为了解决各神庙建筑所需的木材，组织了8300多人远征哈马马特采石场。特别是他还编制了法老赠送给神庙的大量财产清单，而以拉美西斯三世的名义发表，这份文献即所谓《哈里斯大纸草》。根据《哈里斯大纸草》来看，底比斯的阿蒙神庙的财产最多，其次是赫利奥坡里斯（Heliopolis）神庙和孟斐斯神庙。据纸草的记载，各神庙拥有的人共107615（113433）头，而其中阿蒙神庙便占有86486头。“头”，通常是奴隶的计算单位。各神庙拥有的土地共1070419（1071780）斯塔特，而阿蒙神庙则占有8641681/4斯塔特。
 
[21]

 有人对阿蒙神庙的财产、人力和牲畜作了统计和对比，认为埃及全国的神庙拥有113000名奴隶，可能占全国人口的1/50或者1/80。也就是说阿蒙神庙最多占有人口的2%，可是却掌握了将近750000英亩的耕地。所以，埃及的全部耕地的1/7即14%归神庙所有，其中还不包括其他小神庙的耕地1.5%。此外，其他各神庙还有490000头牛，88艘船的船队，514所葡萄园和果园，53所造船场和工场。它们在埃及本土领有160座城市，国外有9座城市，掌握有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及其居民。另外，还加上71000卷麻布、近427000只水禽、近354000只鹅、2382000多袋水果、5279多袋谷物、6262000多块面包。
 
[22]

 也有人统计，神庙占有的居民占全部居民的6%，而占有了当时的耕地的10%。
 
[23]

 上述的统计数字的比例有出入，并不一定完全准确，而且纸草本身破损很大，但至少可以初步领略一下僧侣集团的经济实力。神庙的雄厚的财富资源，特别是阿蒙僧侣集团控制了多于其他神庙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财富，足以左右其他神庙，甚至可以与国王相抗衡。

在第20王朝末，王权与僧侣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高僧阿蒙霍特普仰仗他们家族的势力，在卡纳克把自己描绘成法老一样的人物，结果被拉美西斯十一世流放充军，类似一场内战，但是，荷里霍尔（Herihor）担任了阿蒙高僧以后，显得更加有力。在卡纳克神庙的墙壁上，他把自己也描绘成法老一样，表明他控制了上埃及；他又担任了努比亚总督和将军，掌握了努比亚军队。此外，三角洲的地方贵族斯门德斯（Smendes）则以行政长官的身份，管理培尔·拉美斯（Per-Ramesse）以北的三角洲。这样一来，在拉美西斯十一世时期，事实上形成了相互制约的“三头政治”。在拉美西斯十一世去世后，三头的均衡被打破，维持了近500年的庞大帝国随着第20王朝的瓦解，新王国也就崩溃了。

五、埃及帝国的分裂、复兴与衰亡

新王国崩溃以后，从第21—31王朝，进入后埃及时代，或后帝国时代（公元前1085—前332年）。但是近年来有些著作把后帝国时代又划分为2个阶段：第3中间期（第21—25王朝）和后埃及时代（第26—31王朝）。后帝国时代是帝国的分裂、复兴和衰亡的演变过程，最后被亚历山大所征服。

（一）第三中间期的政治形势的演变

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85—前656年）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瓦解和地方的独立化。由于地方分裂势力之间的斗争和相互影响，导致了埃及政治上的分裂和社会的不安宁。

第21王朝确立于培尔·拉美斯，是第20王朝的继续。在拉美西斯十一世死后，斯门德斯篡夺了政权，开创了第21王朝。但是，他所掌握的权力，实际上只限于下埃及。荷里霍尔以阿蒙高僧的名义，继续控制着上埃及，只是名义上承认斯门德斯的法老权位。此外，北方的所谓“玛的首长”也是一种威胁力量。“玛的首长”是利比亚人美什维什（Meshwesh）军事殖民地的利比亚人的首长，他们乘埃及中央集权瓦解之机，常常袭击某些中心和东三角洲的城镇。

利比亚人早在第20王朝拉美西斯三世时代，不断向埃及移民和骚扰。在第21王朝之后，他们在三角洲西部又建立了第22王朝。在第22王朝的第6王舍尚克（Sesonchis）三世统治时代，三角洲的王公帕杜巴斯特（Pedubastis）在莱翁特坡里斯（Leontopolis）也宣布自己为王，成为第23王朝的创建者。在第23王朝晚期，分裂形势更加严重。在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和赫尔摩坡里斯（Hermopolis）分别出现了僧称王。在底比斯以南，努比亚也有分裂势力，在三角洲还有“玛的首长”和小公国。

在埃及四分五裂的严重形势下，三角洲的舍易斯（Sais）地方统治者泰夫那克特（Tefnakht）在公元前727年，僭取了国王的头衔，成为第24王朝的创建者。他一方面要消灭西三角洲的“玛的首长”，另一方面还与第22和23王朝结盟，并向上埃及扩张，企图统一天下。但是，努比亚人以底比斯的阿蒙僧侣的求援为藉口，出兵埃及直至三角洲。在第24王朝博克霍里斯（Bocchoris）王统治时代，努比亚人再次入侵埃及，结束了第24王朝。努比亚的夏巴卡王以孟斐斯为首都，建立了第25王朝。但是，在第25王朝时，亚述人侵入埃及直至底比斯。努比亚人最终退出了埃及，第25王朝也随之完结。

（二）第26王朝的复兴与社会分化的加剧

从第26王朝起，埃及进入后埃及时代，即法老埃及的最后阶段。在亚述人侵入埃及之后，阿特里毕斯（Athribis）城的总督普撒美提克（Psammetichus）一世起义，驱逐了亚述人，并在舍易斯建都，开创了第26王朝。时值新巴比伦（Babylon）王国兴起，并向西扩张。尼科（Necho）二世时，不得不支援亚述，遏制新巴比伦，并且向西亚扩张。在内外形势危机的情况下，阿赫摩斯或称阿玛西斯（Amasis），通过兵变取得了政权。面对波斯（Persia）帝国的威胁，埃及又与新巴比伦王国结成同盟，和平共处。他的继承者普撒美提克三世统治时，遭到波斯王冈比西斯（Cambyses）的侵犯，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了埃及，结束了第26王朝。

第26王朝是后埃及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也是后帝国的复兴时代。在不失时机地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和国内的建筑事业，使没落的埃及复兴起来。到阿玛西斯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
 
[24]



公元前1000年代前半叶，西亚、南亚、东亚和南欧一些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先后发展到铁器时代。而埃及大约在公元前7—前6世纪，也由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但是，铁器在埃及的使用却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古代。在第4王朝胡夫的大金字塔内，曾经发现了铁器，但那是陨石铁。新王国时代的图坦哈蒙墓中出土的黄金鞘的铁剑，可能是赫梯人制作，通过米丹尼人输入的。
 
[25]

 此后，在埃及不断发现铁制品，直至第25王朝出现了一组铁工具。从此，铁器越来越流行。大约在第26王朝时期的诺克拉底斯（Naucratis）和德奋奈（Defenneh），铁器就像青铜器一样，甚至更为普遍，以致平民在乡下都可熔炼。
 
[26]

 铁的冶炼表明埃及冶金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此外，纺织、陶器等手工业生产也很发达。

商业和对外贸易十分兴盛，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传统的物物交换已被金属块的货币所代替，出现了一定重量的铜块和银块——“德本”（91克）和“凯特”（9.1克）作为基本的等价物。在阿玛西斯统治时代，由国家制作德本和凯特用来购买一般商品、土地、牲畜，甚至奴隶。有一份文献记载了购买236斯塔特耕地及其地面上的1口水井和14棵果树，共计支付了8德本和2/3凯特银子。
 
[27]



在尼科二世时代，他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其长度是4天的旅程，它挖掘的宽度足够两艘3列桡桨并排行进。
 
[28]

 这项工程具有军事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商业贸易。与此相配合，尼科二世派遣腓尼基水手组成的一支舰队，从红海出发，绕行非洲一圈，到第3年返回埃及。
 
[29]



随着商业和经济生活的繁荣，城市也迅速增加。希罗多德说：在阿玛西斯时代，埃及“有人居住的市邑有两万座”。狄奥多拉斯认为，“在古代它有18000座以上的重要的乡村和城市，……在托勒密时代总计30000座以上，……总计人口大约700万”。
 
[30]

 这些数字或许接近正确。后埃及时代城市的确发展起来，特别是阿玛西斯给予希腊人的殖民地以优惠的条件，愿定居者可定居，出现了诸如诺克拉底斯一类的新城市。

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同时，社会的分化急剧加强，土地兼并，佃农制和债务奴隶制流行起来。

土地兼并在第三中间期的《阿蒙关于转让土地占有的命令》中已表现出来。这篇文献是阿蒙神庙高僧犹列契以阿蒙的名义宣布把他购买来的556斯塔特土地（152.066公顷）转让给他的儿子亥木河塞。这些土地的卖主多数是农民、士兵和市民，还有1名僧侣。
 
[31]

 第26王朝时期的土地买卖契约有不列颠博物馆的10117号和都灵博物馆第247号纸草等文献。后者保留有5德本银子购买10阿鲁拉土地的记录。由于土地的兼并、集中，土地租佃的现象也流行起来。休斯的《舍易斯世俗文地契》一书中翻译和注释了7份租约的公文书。其土地的租佃没有固定的地租，往往是缴纳收获物的一部分。从上述租约来看，有2名佃户得到收获品的2/3，即每人仅得1/3。有的1名佃户缴纳收获品的5/6，自己获得1/6。更有甚者，不列颠博物馆纸草No.10432记载了15名佃户支付了收获物的3/4，余下的部分如果按15人平均分配，那么每户仅得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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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中间期，特别是第26王朝以来，由于大规模对外战争的停止，奴隶制的发展主要的不再是战俘奴隶，而是本族奴隶。自卖奴、养子、债务奴隶等形式的奴隶制发展起来。所以，早在第24王朝时期就产生了博克霍里斯（Bocchoris）的废除债奴的改革。在第26王朝阿玛西斯时代，为了缓和由于财产分化而引起的社会危机，并保证国家的税收来源，不得不另行颁布法律。
 
[33]

 严重的社会分化，又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所以，第26王朝的复兴、繁荣也就结束了。

（三）波斯帝国的征服与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冈比西斯王远征埃及，在埃及边境的第一次大战中埃及战败，冈比西斯进一步围攻孟斐斯。不久，在埃及海军司令乌加霍列斯尼（Udiahorresne）的叛卖下，孟斐斯被攻陷，普撒美提克三世被俘。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后，给自己加上了法老的头衔，把埃及划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被称为波斯王朝（公元前525—前404年），列为第27王朝，或称第1波斯王朝。

冈比西斯征服埃及后，采取了恐怖屠杀的统治政策。因此，埃及人民在同比西斯远征努比亚时发动了反波斯帝国奴役的起义。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死后，埃及人民又掀起了反波斯侵略的斗争。

大流士（Darius）一世继位后，稳定了国内政治形势，于公元前518年再次入侵埃及，镇压了埃及人的反波斯起义。但是，大流士的统治与冈比西斯的恐怖政策不同，大流士保留了埃及地方传统的崇拜和宗教信仰。狄奥多拉斯说：“大流士从埃及统治者那里学习神学并模仿在他以前法老的统治。所以，在孟斐斯修缮了普塔神庙，在另一些地方建筑了阿蒙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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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发展军事和商业，继尼科二世之后完成了尼罗河和红海之间的运河开凿工程，其长度84公里。大流士按规定每年征收埃及贡赋700他连特银子和一定数量的谷物。

但是，在大流士时期及其随后波斯统治者的繁重税务，常常引起埃及人民的起义。公元前460年，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时代，三角洲的伊纳罗司（Inaros）等人领导的埃及人民起义，抗击了30万波斯大军的镇压。伊纳罗斯被俘，后被处死。阿米尔塔伊俄斯（Amyrtaeus）继续坚持斗争。波斯总督阿黑明率40万大军和80艘战舰前去镇压，其中20艘战舰被埃及人击沉，阿黑明战死，波斯人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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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迫使阿塔薛西斯不得不承认埃及王室的合法性。但是，最后埃及还是成为波斯的一个行省。

公元前404年，波斯王大流士二世去世。可能就在这时，阿米尔塔伊俄斯的孙子，阿米尔塔伊俄斯二世领导了三角洲人民起义，控制了下埃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被称为第28王朝。但是，仅仅维持了6年。在土著的第29、30王朝时代，波斯人一再进犯埃及，但均未获成功。公元前343年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三世亲率大军侵入了埃及，第30王朝末代王涅克塔尼布（Nectanebo）二世逃到了努比亚，宣布退位。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第31王朝（公元前343—前332年），又称第2波斯王朝。

阿塔薛西斯三世对埃及采取了残暴的报复政策，大肆破坏神庙建筑。他甚至把普塔神庙改为军队的驴马圈以发泄他对埃及人的愤恨。他按照波斯帝国的传统，再次把埃及变成波斯帝国的行省，直至亚历山大的征服。

[image: ]


3 图坦哈蒙金面具（第18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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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传统的法老埃及文化及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古埃及人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他们自己固有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古代埃及的文化与其历史的发展同步，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古代埃及的文化绚丽多彩，灿烂辉煌，闪耀着无限的光芒。她的古老的象形文字是那样的瑰玮迷人，不知令多少学者终生与它为伴，孜孜以求。她的数以千百的大小神祇，还是那样令人肃穆起敬。还有那雄伟的金字塔，辉煌的卡纳克神庙，神秘的帝王谷，庄严的美农（Memnon）巨像等文化遗产，至今仍显示出其无限的魅力，令人激动万分。古代埃及的文化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周围世界的先进成就，而且对近东和地中海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埃及文化不仅是埃及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古埃及语言、文字的起源及其演变

（一）古代埃及语言的属性及其发展演进

古埃及民族的起源及其种族，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古埃及人无论归于白种人、黑种人或黑白混种人之说都难以确立。大体说来，史前埃及人属于地中海民族之一。

古代埃及的语言问题，仍有争论，但是，目前人们通常认定古埃及语属于塞姆语·哈姆语系，或者说亚非语族。具体的说，古埃及人是非洲的哈姆语系的部族和亚洲的塞姆语系的部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而成的。从考古学的研究来看，前王朝时期最早的巴达里人已经是混合起源的。塞哈语系可分为5个同等的亚群：塞姆语、古代埃及语、柏柏尔语、库希特语和凯狄克（Chadic）（豪沙Hausa）语。古代埃及语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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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埃及语：大约公元前3100—前2160年（第1-8王朝），从象形文字的文献来看，或许包括金字塔文的语言。古埃及语稍加修饰便过渡到中埃及语。

2.中埃及语：大约公元前2160—前1780年（第9-11王朝），由晚期古埃及语演变而来的标准的埃及语形式，它不仅用于中王国时期，而且以稍微改变的形式用于纪念碑上，直至公元前1千纪，即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代。

3.后埃及语：大约公元前1370—前715年（第18王朝末至第24王朝），第二个标准的语言形式，主要用于商业文契和书信中，也保存在故事和其他文学中，以及第19王朝以后的公文书中。由于后埃及语同这个时期口语的许多新特征的结合，而明显不同于中埃及语。

4.世俗语：从公元前1千纪前半叶期间演变过来的，并不严格地应用于公元前715—公元470年（第25王朝至罗马帝国晚期），以通常所说的世俗体文体写成的书信和文献中使用的语言。在文法、正字法和书写体上不同于先前的，是第三个标准的语言形态。

5.科普特（Coptic）语：古代埃及语言发展的最后阶段，大约从公元3世纪起用科普特文字写成的语言。它是古埃及人的基督教徒的后裔科普特人创造出来的口语，而科普特文是用变异的希腊字母写成的，并且补充了渊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7个特殊字母文字。在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居埃及后，科普特语逐渐被阿拉伯语所代替。到16世纪时已不再作为一种方言口语。尽管至今科普特教堂中的僧侣还在用这种口语念经，但已不知其意。

（二）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与特点

与古代埃及语言相关的埃及的文字最早是象形文字，后来从象形文字又演变出几种不同形体的文字。

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是一种绘画形式的文字体系。象形文字作为一种图画，作为一种想象描写的象征，被埃及人用于记载某些事物或事件，或者作为涉及想象的正确的象征而被人们阅读。

象形文字，希腊文iεροrλμΦxa一词最早由公元2—3世纪的神学家、亚历山大的克里门特（Clement）提出来的，它是由iεpos（“神圣的”）和rλoΦw（“雕刻”）两者构成的一个复合词。因为，这种文字通常是刻在神庙、墓室和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或者石碑、棺材、雕像上，而且往往着以色彩。木棺、木板上，虽然也可以刻上文字，但保存下来的甚少。

象形文字是由绘画文字演变而来的最古老的文字形式。它通常是由描绘具体的生物体和非生物体的各种符号组成，既可以作为图画或图画符号，也可以作为想象描写的象征性的符号来阅读。象形文字经常使用的符号大约700个，到罗马帝国时代增加到5000个。加德纳对象形文字进行了分类：A类表现男人及其各种职业的不同符号共55个；B类表现女人的符号7个；G类表现鸟的符号54个；O类表现建筑物和建筑物的一部分的符号51个，等等，全部共计703个，如再加不能归类的32个，总共735个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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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按照象形文字符号的外部特点，而是按照文字符号本身的性质及其在文字体系中的意义来划分，可分成两大类：表意的文字和表音的文字。所谓表意文字乃是表示描写物体，或者任何与它紧密联系的事物的象形文字。如描写太阳的⊙符号，意味着“太阳”（r′）；[image: ]
 符号描写和表示“房屋”（pr），*符号表示“星”（sbε）等。但是，表意文字不像绘画文字那样单纯表示具体的事物形态，同时也表示某些新的抽象的概念，如太阳符号不仅表示太阳，同时也因它发光而可以表示“日”，“白昼”。山的符号[image: ]
 不仅表示山，也可表示“高的”，“外国的”等意义。[image: ]
 符号表示男人，但如果其手指着口，这种符号[image: ]
 则又有说和吃的意义。文字不仅表达思想，而且要发音，因此，与表意文字同时，还出现了与它交错在一起的表音文字。

基本职能是音符的记号称为表音文字，即变成表音符号的表音字。表音符号中3音声符比较少，大约50个，比如，在芦苇席子上的面包形象的符号[image: ]
 ，表音文字为[image: ]
 ；描绘为桅杆的[image: ]
 ，表音字是‘[image: ]
 ’；描写着人的呼吸的途径和心脏的符号[image: ]
 ，表音字读为nfr。双音声符非常多，并且对文字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描写木柱的[image: ]
 读为C3
 ；描写游戏的木板，类似棋盘的[image: ]
 ，读为mn；描写山的符号[image: ]
 读为[image: ]
 等。

此外，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单音的表音符号，通常不大完全确切地称为字母符号，这种所谓字母符号大约30个（其中稍后起源的5个重复），它们转化成24个音，并且能够在文字上或者完全独立地，或者与双音或3音表音符号相结合而被应用。但是，埃及象形文字仅仅标明辅音，词语都是辅音的结合。因此，在科学的实践中，采用了有条件的元音化。例如，符号；（aliph）和‘（Cjin）符号读为a；i和j读为i；w读为u。所有其余的辅音之间增补e。例如，[image: ]
 发音hena，mn—men，[image: ]
 ，‘；-aa，wi3-uia，sdm-sede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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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表意、表音符号两个主要部分外，有些词语还要加上限定符号。由于埃及象形文字有些同音词，因无元音而令人难以确定其词义，所以，在某些表音符号之后加上一个不发音的表意的图画符号，以表明该词所属的范畴。如[image: ]
 符号读音为[image: ]
 ，在它后面加上个男人的限定符号成为[image: ]
 文字符号，表示男性奴，如果加上女性限定符号[image: ]
 ，[image: ]
 意为女奴隶，如果加上一个手握梿枷的国王的限定符号，[image: ]
 读为[image: ]
 ，便意味着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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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它的行文方向没有固定的规范。人们可以由左向右写，也可以由右向左写，或者由上往下写，甚至还有从中间起笔，向左右开弓。关键是表示人物、动物等图案面向何方，阅读时以其面朝的方向为起点。此外，还可以说明的是，象形文字符号排列规整，符号之间没有空白处，也无标点隔开，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三）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古埃及的文字最早起源于绘画文字，即一些人物、动植物和物件的具体形象的描写。早在巴达里文化的陶器上便可以看到一些绘画文字。此外，在圆筒印章、石板、权标头等文物上也可以看

到。在涅伽达文化Ⅰ的饮料陶罐上，经常可以看到[image: ]
 和一个半圆形符号[image: ]
 。但是，真正的文字大概是在涅伽达文化Ⅱ以后出现的。在涅伽达文化Ⅱ时代，特别是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可以看到某些象形文字的符号，而最标准、最典型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的那尔迈调色板上。那尔迈调色板的正反两面上端中间的“王宫门面”中有两个符号，一是鲶鱼[image: ]
 n′r，另一个是[image: ]
 凿子mr，两者拼读在一起成为nar-mer那尔迈。在这枚调色板正面中间有一个戴王冠的大人物，显然是那尔迈本人。在那尔迈的前面有一只隼牵引着一个人头，他的身躯连结着6棵植物，加德纳把它说成是三角洲的纸草，代表下埃及。而隼鹰读为荷鲁斯，国王的保护神。整个浮雕画面上的符号读为“隼鹰神荷鲁斯（国王的象征）征服了纸草之国的他的敌人”。也有人读为“隼鹰神荷鲁斯（即国王）牵引着纸草地方（三角洲）的被俘居民”，或者解释为“荷鲁斯（给国王）带来了下埃及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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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文字是表意、表音和拼音文字的完美结合。

象形文字作为雕刻的碑文或铭文，大约流行了近4000年之久。迄今所知，埃及最后的象形文字是公元4世纪菲莱（Philae）岛上的铭文。象形文字虽然长期流行，但是，它的形体复杂，书写速度缓慢，所以那些经常使用象形文字的僧侣们，在其使用的过程中，逐渐将其简化，并采用速写或圆笔的形式，创造了一种较早的草书体，或者说类似于行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僧侣体文字，它和象形文字并行使用。僧侣体文字最早出现于第5王朝时代。那时，僧侣体文字与象形文字尚难以区别。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僧侣体文字通常写于纸草上，一般用来抄写文学作品和商业文书等。大约在第21王朝前后，僧侣才开始把宗教文献写在纸草上。

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即第25王朝时代，从新王国后期的商业文书的僧侣体文字演变出一种更为快速的书写形式的文字，也可以说是真正的草书，这就是世俗体文字。最初，它是政府官员用来书写契约、公文和法律文书等。到了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不仅商业上，甚至平民日常生活中，以及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也都用世俗文字来记录，偶尔甚至在石碑上使用。

古埃及文字发展的最后阶段是科普特文。从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而埃及语逐渐发生变化。但是，直至公元3世纪，由于基督教的传播，科普特文的兴起，逐渐代替了古埃及的文字。科普特文采用了24个希腊字母和7个补充字母构成的世俗体文字，即民间通用的语言文字。到了公元641年以后，阿拉伯文逐渐变成惟一通用的文字。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对周围国家文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文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我们必须提到腓尼基的字母文字。腓尼基人被称为“商业民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迫切需要一种简便易写的文字体系。腓尼基人的字母文字最初分为两大系统：北方的乌加里特（Ugarit）文字和南方的毕布罗斯文字。公元前13世纪毕布罗斯的南方文字系统代替了北方的文字系统，成为腓尼基的惟一的字母文字。腓尼基的字母文字（毕布罗斯），包括22个字母符号，这种文字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古埃及文字，其中间环节是“西奈字母”（1903年发现于西奈，故名之）。西奈文字既与埃及的象形文字相近，又与古塞姆文字（腓尼基）有关。所以，人们想象，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学会了象形文字，并创造了26个辅音字母。在他们被驱逐后，把文字带走而为另一支塞姆语系的腓尼基人所接受，最后形成了腓尼基字母。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了阿拉米语字母和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进一步演变为拉丁字母。

此外，在库什王国首都麦罗埃（Meroe）也发现了类似埃及象形文字的铭文石碑，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尽管其意义、书写顺序不同于埃及象形文字，但麦罗埃文字显然起源于古埃及文字。

二、文学体裁的主要类型及其代表作

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早在文字发明以前，便有口头文学的流传。最早的口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埃及的神话传说后来往往被记载下来，保存于各种宗教文献中。除了神话以外，书面文学在埃及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传统的、固有的几种主要文学体裁或类型。

（一）神奇迷人的神话传说

提起神话，人们往往想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的神话故事，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古埃及的丰富的、奇妙动人的神话传说。

“神话”一词来自希腊文[image: ]
 ，意为“传说”、“故事”。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古老的，特有的神话。古埃及的神话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借助于人们的丰富的、虚幻的想象，阐述他们对周围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与理解。他们往往把尚未认识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都归之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创造出来许许多多的传说和故事。埃及神话的特点是神的数量庞大，数以千计，而最有影响的神也足有数百之多。并且神与神，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研究埃及神话的困难则在于流传下来的资料残缺不全，不成系统。我们只能从金字塔文、棺文、死人书等一些宗教文献和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搜寻和整理。

古埃及神话包含了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动物的崇拜等丰富内容。在古埃及的神话中，宇宙的起源或创造占有重要地位。有关埃及“创世论”或“宇宙论”的神学主要有三大体系：赫利奥坡里斯神学、赫尔摩坡里斯神学和孟斐斯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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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利奥坡里斯是古埃及太阳神崇拜的中心。赫利奥坡里斯神学的特点是，其太阳采用不同的名称（拉、阿图姆、凯普利、哈拉凯悌），表现其不同的形态。例如，拉是太阳神的最经常的名称，但它更特指一天之中的中午的太阳；阿图姆也是太阳神，而特指晚上的太阳；凯普利则是早晨的太阳；哈拉凯悌是与隼鹰神相联系的太阳神。赫利奥坡里斯神学宣扬阿图姆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诸神的创造者。他在“原始丘”上创造了九神团，即大九神。阿图姆独自生出大气之神舒（Shu）和湿气女神泰富努特（Tefnut）。而后两者又生了盖伯（Geb）和努特（Nut）。盖伯和努特又生了奥西里斯（Osiris）和伊西丝（Isis）与塞特和涅菲悌丝（Nephthys）。他们这些同辈既是兄妹，又是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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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摩坡里斯神学模仿了赫利奥坡里斯神学，但是不同的是，在混沌之中4对蛙和大毒蛇联结了他们的生殖力，创造了一个卵，这个卵生了8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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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太阳神称为阿蒙，而太阳神不是放在创世神的首位，而是末尾。

孟斐斯神学破损的原文经第25王朝夏巴卡王重新铭刻在石碑上，得以保存下来。原文类似于金字塔文，通常把它看成是古王国时代的作品。孟斐斯神学用地方的主神普塔代替了赫利奥坡里斯的阿图姆，并使之成为阿图姆之父。普塔不仅创造了众神，而且还有食物、口粮等祭品，并建设了城市，创立了诺姆。

在创世的神学中，除了上述三大体系的主要内容外，还包括了许多神话。在赫利奥坡里斯神学中保留的努特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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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流行。努特是天空女神，万物进化的宇宙成分的化身之一。人们通常把她看成人形，但有时也表现为天牛站在东方地平面上，她的身体弯曲在大地之上造成了天宫的穹隆，而她的双臂下垂到太阳没落的地平线上。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天和地的分离与创造，并且在牛腹下装饰以所谓“星带”。传说拉神乘坐天牛在宇宙中行走，但它体力不支，拉神遂令其父舒神在天牛腹部予以支持，所以，它的4腿各有一对神扶持。沿着上天的“星带”，有两只舟，其中一只舟上有头戴太阳圆盘头饰的拉神，传说后来拉神就是乘坐太阳舟在天空上航行。

如果说前王朝时代流行宇宙创始的神话，那么，从古王国时代起，拉神的崇拜流行起来，国王还把自己称为“拉之子”。有关拉的神话比较流行的是拉与冥府之蛇阿波菲斯（Apophis）搏斗的神话。传说，拉每天乘坐太阳舟从东方向西方航行，然后进入地下世界。但是，拉在地下航行必须经过12个关口，似乎相当于12小时，每过一个关口必须与地下恶魔搏斗。其中最严峻的第7个关口是与巨蛇阿波菲斯的遭遇和搏斗。传说阿波菲斯为了阻挡拉的航行并断送它，因而每当拉的太阳舟到来，它都要喝干地下尼罗河水。拉神则靠着诸神的帮助，用刀和矛刺穿阿波菲斯身躯的各个部分，并迫使它吐出被吞没了的河水，以便继续航行。在中王国的棺文和新王国的墓壁铭文中，常常描述了拉与阿波菲斯战斗的神话。柏林博物馆收藏的纸草书（Ⅱ：No.3050）歌颂了拉的伟大胜利：

因为拉变成了它们的主宰，

卑贱者死亡在它的刀下，

而蛇喷出了吞没的东西。

但是拉却升起在自己的圣堂中！

拉是强大的，敌人是微小的！

拉是崇高的，敌人是低下的！

拉是活着的，敌人是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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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神话中，最流行的是奥西里斯的神话。奥西里斯神话散见于金字塔文及其他宗教典籍中，其故事情节主要内容是：奥西里斯王被其兄弟塞特篡权，惨遭谋杀分尸，其妻伊西丝到处寻找，并把破碎的尸体结成一体使之复活。后来伊西丝怀孕，生了荷鲁斯。荷鲁斯长大后为其父报仇，遂与塞特斗争。经大地之神盖伯召集九神会议审判，最后把王权交给了荷鲁斯。在《孟斐斯神学》第一部分记载了荷鲁斯与塞特之争，盖伯先是召开九神会议作出审判，让荷鲁斯与塞特分别担任上下埃及之王，后来盖伯变卦，把全部遗产给了他的孙子荷鲁斯，而他作了上下埃及之王。在《孟斐斯神学》的第三部分，涉及了前述的奥西里斯和伊西丝的神话，原文仅仅保留了奥西里斯被害和伊西丝寻找丈夫的内容，并以奥西里斯与荷鲁斯父子相遇和拥抱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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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西里斯的神话虽然流行于古王国和新王国时代，甚至更晚后的时期（详见下文），但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1王朝，或者前王朝时代。

（二）生与死为主题的宗教文学

古埃及的绚丽多彩的神话传说主要来源于各种不同的宗教文献。古埃及的宗教文献异常丰富，最主要的是金字塔文、棺文和死人书。这些宗教文献经过整理汇编，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姑称之为宗教文学，但严格的讲，也只有《孟斐斯神学》等少数作品为真正的宗教文学。

宗教文学中，最早的作品是金字塔文。所谓《金字塔文》，乃是在金字塔墙壁上铭刻的咒语经文，并经过赫利奥坡里斯僧侣的整理而成。它包括神话传说、天文学、宇宙论、地理和历史事件以及宗教仪式、祭祀、魔术、道德等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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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文最早出现于第5王朝乌那斯（Unas）王的金字塔中，而流行于第6王朝。金字塔文是为已故国王的幸福而祝愿的，其咒语是保证国王在天之灵的地位和特权。下面，我们摘译两段乌那斯金字塔文以作例证：

啊，努特，这乌那斯归化你，

啊，努特，这乌那斯归化你，

他被他的父亲委派到尘世，

他在他死后离开了荷鲁斯。

成熟的是他的隼的翅膀，

圣鹰的羽毛；

他的精灵（“巴”）被带给他，

他的魔术被他武装。

乌那斯又升起在天空上，

他是作为光明大地之主坐上宝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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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王的金字塔文以外，类似的咒语后来又被贵族所利用，所以，有些咒文还出现在第9-11王朝的大木棺内。

金字塔文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第3王朝。金字塔咒文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前王朝时代以来的古代信仰，包括上下埃及统一前的斗争，食人之风，食人赞歌，以及收集死人骨等习惯；第二类是反映国王死后在天上的生活样子。初始时代人死后便有了星辰崇拜和太阳崇拜，而国王死后被看成与星或太阳拉一样。金字塔文用咒文祈祷，确保王在天上的复活和再生；第三类是反映古王国末期兴起的奥西里斯神的崇拜。奥西里斯是冥府之神，掌握人们死后的永恒世界，从国王后来到平民的一种普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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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学的另一部分是棺文，《棺文》是铭刻在石棺或木棺上的咒语汇编，约有1000多篇。它与金字塔文不同，是专门为非王家的人们编写的咒语。《棺文》的咒语是为维护死者在阴间仍然保持和享受其生前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免受饥渴和其他灾难。棺文的咒语以金字塔文为依据，产生于中王国时代并流行到第26王朝为止。

还有一些类似棺文的，通常写在纸草上而被放置在死者（贵族）墓中的丧葬咒语的汇编，称为《死人书》，或译为《亡灵书》。某些原文和插图也发现于墓壁上和棺材上或者写在亚麻和皮革上。《死人书》最早的纸草文献是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主要流行于新王国和托勒密时代。现代学者选定的《死人书》被划分为单篇的咒语或章将近200篇章。其中著名的是第125号。现摘译部分如下：

当死者到达审判大厅时，证明他没有邪恶，并当着神的面说：

“您好，伟大的神，正义之主！我来到您的面前，我主，您可带领我去拜见您的尊容，因为我知道您的名字，并且我知道与您一起在这审判大厅上的42位神的这些名字，这些神在文尼菲尔（Wennefer，奥西里斯的另一名称）面前靠着偏爱邪恶的人，并吞饮他们的血液而生活。……真理之主是您的名字。看啊，我来到您的面前，我为您带来真理，我为你排除了虚伪。我不曾对人们虚伪，我不曾使我的同伴贫困，我在真理之宫不曾做错事，……我不曾做神憎恶的事，我不曾到其主人那里诬告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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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宗教文学外，还有一些保存下来的第19王朝或更晚一些的抄本，如《祭神仪式》、《葬祭仪式》、《鬼门书》、《阴曹地府书》（阿姆达特Am Duat）等。与宗教文学有关的颂神诗，将在诗歌部分另行评介。

（三）炫耀功德的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古埃及文学中早期的文学形式之一。古埃及的贵族大臣通常在死后，把他们一生的官职生涯、荣誉称号、功业事迹等铭刻在石碑上或墓室墙壁上，或写在纸草上，为自己树碑立传，形成了古埃及文学中具有特色的文学体裁。此外，还保留了少部分国王的传记。由于传记多为颂扬墓主的功名成就，少有记述不当所为，文中不乏夸大不实之词。但是，不少传记作品却涉及了主人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关系，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国家机关、军事活动、对外贸易、阶级关系、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埃及传记文学中，最早的当属第3、4王朝之际的《梅腾墓铭文传记》。梅腾是古王国时代的地方官员，后来成为国王的亲信，管理国王经济的分支机构又是上埃及的最高官员——十大人之一。《梅腾传记》详细记述了他的官职履历，获得的荣誉和奖赏，以及继承和购买来的土地、牲畜和财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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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记文学来说，虽然缺乏文学性，而且官职荣誉多有重复，但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在古王国的传记文学中，最著名的是《乌尼（Uni）传记》和《哈尔胡夫传记》。《乌尼传记》记载了墓主人先后服务于第6王朝特悌（Teti）、珀辟一世和麦然拉王，并率军远征亚细亚人和南征努比亚人开发石材的事件。特别重要的是，乌尼受国王之命处理审问后宫的阴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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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胡夫传记》详述了墓主人哈尔胡夫4次远征努比亚的经过，并提供了获取各种财富的名单。哈尔胡夫身兼中央和地方政府数要职，颇得第6王朝国王麦然拉和珀辟二世的赏识和重用。在传记中，除了一连串的官职外，还夸耀自己：“国王赞扬了我，我的父亲为我立了遗嘱。我是个有能力的人……”令人感兴趣的是，传记中保留了珀辟二世给哈尔胡夫命令的函件。从这里可以看到，年少的珀辟二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哈尔胡夫为国王奉献的“神舞的矮人”，即埃及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侏儒。珀辟二世的信中命令：“马上来官邸！为了神的舞蹈使万寿的尼斐尔卡拉王的心快乐，使心高兴，赶快由你带来你从地平线居民国土带来的活着的、强壮的、健康的这个矮人。当他同你进入船中时，找到可靠的人围绕在他的座位四周，免得他落入水中！……陛下期望见到这个矮人甚于矿藏之国和蓬特的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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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中间期，国家分裂、地方割据的时代，地方贵族的传记占有重要地位，阿西尤特州州长泰费比（Tefibe）在第10、11王朝争霸过程中，支持过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州，所以，在他的铭文中写道：“（我们的）战士第一次与一同来自南方的厄勒藩汀到北方的……城……的南部各州会战。……我来到了城市，我战胜……”铭文还描述：底比斯的“拥护者们（？）”来到以后，“我像灵[image: ]
 一样（迎着？）敌人（？）开始航行南方。”“我由（？）……对他而来，没有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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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费比在强调自己的勇敢和成功的同时，传记也提供了第一中间期内战的真实记录。

还必须提到的是，在第一中间期埃及发生了“大饥馑”，有不少传记讲到了在“那个不幸的年代”慷慨解囊，救济饥饿者的功绩。如州长伊悌传记讲到：“在不结果实的年代中，我供养了格伯林，有400人在[贫困中]，我没有霸占一个人的女儿，我没有霸占他的土地。”类似的传记内容，几乎形成了传统的格式。

中王国时代的传记文学既有国王的，也有大臣的铭文。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建筑铭文和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界碑铭文仅仅是国王传记的一部分。前者是国王宣告他的建筑神庙的计划和委托计划的执行；后者记述了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在位第16年对努比亚的成功远征。界碑铭文写道：

我把我的边界推向比我的先辈更远的南方，我增加了遗留给我的东西。

我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国王，我心中计划的事，用我的臂力完成。
 
[20]



在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时代，有一个名为伊赫诺斐尔（Ikhernofret）的重要大臣，他不仅掌握着王家印玺，而且是两金库监督和两银库监督。他的铭文不仅铭刻了国王对他奖赏的命令，更重要的是记述了他主持的奥西里斯节庆的活动。从这篇传记铭文可见，奥西里斯的祭奠包括了狂欢游行，戏剧性的战斗表演和奥西里斯的复活。
 
[21]



新王国时代，埃及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活动，所以，保留下来一些新兴军事贵族随主作战，颂扬军功的传记铭文。《埃巴纳之子阿赫摩斯传记》是这类传记中的最著名的一篇。士兵阿赫摩斯服务于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和图特摩斯一世国王，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桡夫长。阿赫摩斯传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保留了驱逐希克索斯人的重要材料，并且罗列了多次战功和奖赏的黄金、土地，特别是男女奴隶。
 
[22]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上述阿赫摩斯同伴的市民，《阿赫摩斯·潘·尼克伯特（Ahomose-Pen-Nekhbet）传记》。这位传记的主人公服役于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图特摩斯一世、二世和三世时代，其传记分为三部分：（1）他的远征活动；（2）对他的奖赏；（3）摘要。阿赫摩斯·潘·尼克伯特曾追随着上述诸王远征叙利亚、库什、努比亚等地。在一次远征中，作者写道：“我追随战无不胜的杰塞尔卡拉（Zeserkere，阿蒙霍特普一世）国王，我去库什为他捕获了一名活的俘虏；我又为战无不胜的杰塞尔卡拉王服役；我在伊姆凯赫克（Imukehek）的北部为他捕获了3只手。”
 
[23]

 还有一篇《阿蒙尼姆海布（Amenemheb）传记》也记载了一个老兵追随图特摩斯三世远征服役和冒险活动。这个老兵曾参加了图特摩斯三世的第6次、第8次、第10次、第14次和第17次，即最后一次的远征，还包括最重要的卡叠什的围攻和占领。这篇传记对《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是一个重要的史料补充。除此之外，传记主人随后还服务于阿蒙霍特普二世，并得到了国王的恩宠。
 
[24]



在传记文学中，《维西尔莱克米尔（Rekhmire）传记》的写作风格与上述的军人简朴直率的写法迥然不同。莱克米尔是图特摩斯三世时代的维西尔，在他的豪华墓室墙壁上除了传记铭文外，还伴随有国王登极场面和莱克米尔站在国王面前的浮雕。莱克米尔的传记包括三部分：（1）传记；（2）国王的任命的讲话；（3）维西尔职务的描述。这篇传记的特点是突出了他担任维西尔职务的内容。
 
[25]



后埃及时期保留了一些僧侣传记。除了先前谈到的石碑、墓碑和墓壁上的传记铭文之外，在杰德孔塞凡克（Djedkhonsefankh）的雕像上也铭刻了他的传记。在第21王朝末，第22王朝创立者舍尚克（Sheshonq）一世时，杰德孔塞凡克通过两个有关方案的措施把底比斯地区归送到王家统治下：一个措施是任命王室家族之子控制底比斯的僧侣职位，特别是阿蒙的“第一先知”和“第二先知”职位；另一个措施就是把王家成员嫁给确定的底比斯家族。杰德孔塞凡克的一生说明了这项政策的成功，而他的传记是这个时期传记体裁的典型。他是阿蒙高僧，来自底比斯的古老家族并娶了舍尚克一世的次子尤普特之女。因此，当奥索尔康（Osorkon）一世继承了他父亲舍尚克一世王位时，他的侄女的丈夫杰德孔塞凡克成为一个被宠爱的廷臣，并且最后成了底比斯阿蒙的第四先知。在雕像的背面像座上写道：“孔苏之所钟爱者，毕南特（Benent，卡纳克的孔苏神庙）之主的宠儿，神王阿蒙·拉之第四先知，杰德孔塞凡克证明无误；神王阿蒙·拉僧侣之子，和荷鲁斯在他宫中的密友，尼斯帕尔尼布（Nespernebu）证明无误；他说：当我主管负责食品时，我主阿蒙使我富足。我继续不断的借贷谷物给底比斯人，供养我城镇的贫民，在他不能偿还时我没有发怒。我没有没收他的财产而逼迫他……”
 
[26]

 如果对比先前的一些传记，特别是第一中间期的某些州长的传记铭文，可以看出，这些僧侣传记同样继承了先前埃及传记的美化自己的传统模式。

（四）规范行为的教谕文学

教谕文学也是古埃及具有特色的文学体裁之一，在古埃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教谕文学”其意为“教导的”，“说教的”文学，其主题是如何处理人间的伦理关系，如何确立行为的规范。在埃及人看来，今生的行为会影响到来世的生活，所以，教谕文学往往是圣贤、先辈教导人们或子女在世时尽行善事的一些箴言，也可称为“智慧文学”。

古王国时代的教谕文学以《对卡盖美尼（Kagemni）之教谕》为最早。卡盖美尼是胡尼（Huni）之子，又是维西尔，他服务于第3王朝末代王胡尼和第4王朝第1王斯尼弗鲁（Sneferu）。胡尼王教导自己的儿子就餐时，要克制、戒贪，要保持谦虚的美德。另一篇简短的《哈尔杰德夫（Hardjedef）教谕》是第4王朝胡夫王之子哈尔杰德夫告诫他的儿子，如何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和营造墓地，安度来世。
 
[27]



古王国时代保存最好的、内容最长的《普塔霍特普（Ptahhotep）教谕》是一部典型的寓意深刻的作品。普塔霍特普是第5王朝杰德卡拉·伊塞西（Djedkare-Isesi）王之子，担任维西尔职务。普塔霍特普教育他的儿子如何处世，以及如何成为国家有成就的官员而必须持有的行为和态度。他所宣扬的处世原则是保持安静和谦虚的态度，以及合乎公理的行为。例如，“不要因你的知识而使你的心灵得意，不要因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而自信。要与愚者和智者商讨，技能的（极）限不能被达到，而没有技能的人为他的（全部）利害去装备”。“公正是伟大的，而它的正义是永恒的；自从它被造就以来，它不曾被侵犯，而忽视法律的人则受惩罚。”最难得的是，普塔霍特普劝导人们不要“贪得无厌”，“假如你想要一个圆满的品格，那就要免除一切邪恶，防止贪婪的恶习；痛心的是使人生病而不能治，对它无法处理。它使父母和兄弟姊妹分忧，它使夫妻分离；它是所有邪恶的合成品，所有怨恨的包裹。继续他的统治的人是廉直，那种人直线行走；他要靠它而实行，贪心者连墓都不存在。不要贪心于分配，不要妄想多于你应有的份额；不要对你的亲属贪心，温和的人有一个较之粗鲁人更伟大的主张。”
 
[28]

 在这里作者强调作正直的人，不要贪心不足，认为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甚至导致家庭不和，夫妻离异。这些箴言具有高度的伦理道德的规范，时至今日对人们的行为仍有其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令人感兴趣的是普塔霍特普对家庭妇女的态度。他主张：“在家中爱你的妻子，填满她的肚子，盖上她的后背，为她的身体配制油膏。在你活着的时候，使她高兴。”但是，对于其他人家的妇女，作者告诫人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小心接近女人，她们所在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干扰她们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一个男人由于对女人的色情而失败，他的私通不会成功”。
 
[29]

 作者一方面对贪恋女性的男人提出警告，但另一方面却把罪恶归于妇女，显然是不公正的。

第一中间期是地方贵族割据纷争的动乱年代，所以，这个时期的教谕文学具有总结经验、争夺王权、维护统治的内容。《对美里卡拉（Merikare）王的教谕》，通常认为是第10王朝阿赫托伊（Akhtoi）三世对其继承者美里卡拉王的教导。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凯悌（Khety，阿赫托伊）的王位名是尼布考拉（Nebkaure），应是阿赫托伊二世。《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保存在3张纸草残片上，是第18王朝时的抄本。这篇《教谕》要国王尊重贵族，提拔官员，爱护战士，主持正义，防备国家政权的敌人，是一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纲领。教谕中灌输的处世原则是“不要作恶”，“忍耐是美德”。但是，对于“反叛者”除外，要无情地予以打击。阿赫托伊说：“……而他是一个易怒的人，一个多嘴的人，除掉他，杀死[他]，抹去他的名字，[消灭]他的派别，排除对他的和爱他的信徒的记忆。好争吵的人对市民来说是一个动乱；他在年轻人中创立了两个派别，如果你发现市民依附于他……在法官面前告发他，并且除掉[他]。他也是一个叛徒。”
 
[30]

 作为一篇教导的文学，它继承了古王国时代的体裁，但是增加了新的因素：王家的教导，特别是王家遗嘱，也是死去的国王的圣约书。关于以王家圣约书形式的王权的论文也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在晚后好多世纪的希腊化世界中以及随后在以色列东方和中欧盛行。

中王国时教谕文学的内容异常丰富，涉及范围更广泛，数量也较多，可以说是教谕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教谕文学的特征有三：第一，父亲对其子的教导、谈话；第二，或许是贤人或公共利益保卫者的训诫或预言的谈话；最后，两种观点显著不同的人辩论的对话。
 
[31]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对其子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教谕》是第12王朝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在位第30年，宫廷政变，国王被杀，他的儿子塞索斯特里斯一世成为新国王，新国王令书吏以教谕的形式写成这篇文献，现存的原文是第18王朝的抄本。这篇教谕记述了阿蒙尼姆赫特一世被刺的经过，及国王南征北战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开头部分对继承人的处世和为王的教导。在这一部分中，与先前同类的教谕文学完全不同：

像神一样升起来，听我对你说的话，

你可以统治大地，管辖海岸，增进安宁！

谨防臣民小人。

他们的阴谋不易被发觉。

不要信任兄弟，不要认识朋友，

不要结成亲密的，那是没有价值的。

当你躺下时，你自己守卫你的心，

因为灾难之时，没有追随你的人。

我施舍乞丐，

我抚养孤儿，

我赋予贫者就像富者一样成功，

但食我者起来叛逆，

我信赖者借此密谋策划。
 
[32]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这篇教谕不像先前的那样，宽以待人，提拔官员，培植亲信；而是既不要信任兄弟，也不要结交朋友，要防备所有的臣民。这种失常的心理状态，反映了王室内的尖锐矛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在中王国的教谕文学中，与上述的风格、内容显著不同的是《杜阿乌夫之子阿赫托伊对其子珀辟的教导》，通常又称为《对各种职业的讽刺》。这篇文献残存有大量的，至少有100多篇主要是第19王朝的纸草抄本，可见其流传之广。但文献本身可以追溯到中王国时代，甚至更早些时间。本篇教谕的主人公力图使自己的儿子加入贵族子弟的行列，所以，当他送其子到首都的书吏学校就读的途中，教导他的儿子把“心转向书写”，并在首都谋求一个“不会贫困”的职位。

本文一开头就强调：“真的，我要迫使你热爱书写，甚于你自己的母亲，真的，我要把它的美景展示在你的面前，要知道它比一切职务的美景都还远大”。文献接着列举了铜匠、木匠、石匠、理发师、陶工、农民、渔民等艰苦悲惨的命运。如果说，这篇文献是对各种职业的讽刺，不如说是对其极端的卑视。文献的最后又回到书吏的优越地位上。“假如你要掌握了书写，那么，这对你将是幸福的”，“看啊，没有一位书吏没得到长寿、幸福、健康的帝王之家所有的食物的。”
 
[33]

 阿赫托伊的教谕反映了中王国时代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地，揭示了官与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同地位，宣扬了十足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从文章本身来看，作品的形象描述生动，寓意深刻，引人入胜。

作为预言和训诫一类的教谕文学以《聂非尔提预言》和《一位埃及贤人的训诫》为代表。《聂非尔提预言》原文保存在第18王朝的纸草抄本上，成文于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时期。文中假托贤人聂非尔提以预言的形式追溯了第一中间期的社会动乱，预言阿明尼（阿蒙尼姆赫特）“将戴白冠”，“将戴红冠”，即统一上下埃及，并将消灭亚细亚人和利比亚人，平定判乱（参见前文）。

《一位埃及贤人的训诫》，或称《伊普味陈辞》，保存于第19王朝时期的纸草抄本上，其成文的年代意见分歧甚大。加德纳等人认为，这一著作写成于，或至少反映了第一中间期的事件。而塞特尔斯则把它断代于中王国末或第13王朝（参见前文）。《训诫》是以贵族伊普味的名义苦诉国中的灾难，政府的崩溃，社会的无秩序和阶级关系的颠倒；企望恢复王权和对神明的祭祀，预示未来的幸福。文句往往以“真的”，或者“看啊”为开端，采用重叠的句子描述事件，似乎为了加深人们对苦难的印象。但是，其内容杂乱无章，有时前后重复描述同一事件。所以，有人评价文章“最大限度的夸大和最小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文献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大起义。

以辩论形式对话的教谕文学主要有《卡·凯培拉·塞奈布的苦诉》和《一个人与其心灵的辩论》。关于《苦诉》原文的年代，重新翻译原文的卡迪什认为，它代表了第12王朝后期的著作，反映了能够容易归纳于第一中间期晚期和第12王朝早期的这些原文传统。
 
[34]

 《苦诉》在内容与体裁上和上述《预言》与《训诫》紧密相联。《苦诉》是僧侣安虎以对自己心灵（“巴”）谈话的方式把其苦恼转移给他的心灵，他所苦恼的是“骚乱”而无“正义”。
 
[35]



另一篇文献，《一个人与其心灵的辩论》的断代日期与前文相似。《辩论》描写了一个人由于苦难而轻生，想要一死了之。但他的心灵（“巴”）则劝告他不要烦恼，不要追求死亡，要享受人生的快乐。
 
[36]

 《辩论》一文中宣扬的重视现实生活，享受人生的乐趣与追求地下永恒世界的传统观念相违背。这也许是尖锐的社会斗争激起了人们向往维持一个安宁的、幸福的现实生活。这篇文献在体裁上，除了散文形式的叙述外，还包括了4首抒情诗。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的《预言》、《训诫》、《苦诉》和《辩论》等教谕文学，其共同的腔调是悲叹社会的动乱，贵族的不幸，以致悲观厌世，不求生存。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加德纳把这类作品归纳于“厌世文学”，即“悲观主义”文学之类。这种“厌世文学”也可以说是埃及文学中特有的一种形式。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类文学作品为我们研究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新王国和后埃及时代也保留了不少教谕文学作品。《安尼教谕》纸草文献的日期是第21或第22王朝，而成文于第18王朝。它兼有传统的论题与新改变的效果，与较早时的教谕相比在形式上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安尼（Any）来自中产阶级，即普通人的身份，没有什么特殊的贵族的思想意识；另一个新奇的特征似乎在于它的结尾。先前的教谕文献的结尾通常是或者完全接受教育，或者激励顺从、应诺。然而，安尼教谕则是父与子之间的辩论，父亲的教导难以让儿子接受和听从。儿子讨厌学习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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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蒙奈姆普（Amenemope）教谕》写成于第19王朝之后的拉美西斯时代，全文共30章。与《普塔霍特普教谕》相比，它所鼓吹的不是正直的思想和行为，而是满足于谦卑的地位和最少的物质财富。在《教谕》中有多处告诫人们不要“掠夺穷苦的人”，“不要贪得无厌”，“不要贪图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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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反对暴躁者。这些思想意识可能与当时激化的社会矛盾有关。

除了上述特点外，人所周知的是《阿蒙奈姆普教谕》对希伯来文学的影响。“希伯来”（Hebrew）一词已经出现在拉美西斯时 代的文献中。下面我们把《阿蒙奈姆普教谕》与《旧约·箴言》中的例句作些对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当然，除此之外，《旧约》中还有不少语句与埃及文献中的相一致。如：《阿蒙奈姆普教谕》第9章13—14和《旧约·箴言》的第22章24都谈到了不可与激怒的人亲近和往来。还有古王国时代的《普塔霍特普教谕》的某些句子与《旧约·箴言》中的某些似乎也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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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人入胜的散文故事

保存下来的散文故事或许多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这些散文故事是民间创作的，语言简单朴实，但是往往都是经过受教育的书吏之手作了一定的加工。古埃及的散文故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奇鬼怪的，人神混杂的各种人间故事，但与神话传说不同；另一类几乎是传记式的历史故事，没有超越人间活动的范围。这些散文故事可以说是小说的先驱，是埃及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至今仍然激发人们的兴趣，给我们以精神上的享受。

埃及的散文故事起源于古王国时代，但是流传至今的作品大部分属于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最古的散文故事作品是《韦斯特卡尔（Westcar）纸草》上记载的《魔术师的故事》。这篇文献包括比较完整的3篇小故事，分别由王子哈夫拉（Khafre）、保甫拉（Baufre）和荷尔代代夫（Hordedefe）讲给父王胡夫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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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斯特卡尔纸草》所记的故事起源于古王国时代，可能到第12王朝时期最后编定。

中王国时代较早的散文故事是保存在前苏联列宁格勒1115号纸草上的《船舶遇难的水手的故事》，这篇作品原文和抄本都是中王国时代。故事描述了埃及人去“采矿国”途中遭遇风暴，船只沉没，惟一活下来的水手来到一个小岛上。岛上的巨蛇不仅没有伤害他，而且安慰他。4个月后当埃及船到来，他们要分别时，巨蛇又送给他很多土特产品。经过2个月的航行，遇难的水手终于回到了埃及，并受到国王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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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情节虽不算曲折，但富于冒险的精神却引人入胜。阿拉伯人的《天方夜谭》中的《辛伯德故事》的写法很类似于它。

叙事的故事以《一个能说善辩的农民的故事》为代表，保存在中王国时代的4张纸草抄本上。《故事》叙述了居住于三角洲西部边界附近的“盐地”上的一个名叫库纳努普（Khunanup）的农民，带着土特产到内地为孩子们交换一些食物。当他走到图特纳克特（Thutnakht）耕种的田边时，图特纳克特限制农民通过，又借口农民的驴子吃了他的一束大麦而要没收驴子和财物，并痛打了农民。农民被迫到京城向宫廷总管莲西申诉，而图特纳克特正是莲西属下官员的儿子。这个农民总是以赞美总管大人的口吻一遍又一遍地申诉，但莲西无动于衷。最后，即第9次申诉则把矛头指向莲西说：你“……不是了不起的，你不是光明正大的……对你看见的人不要遮盖你的脸，对请求你的人不要拒绝。但愿你从懒惰中走出来……对于懒惰的人没有昨天，因他不听真理而无朋友，因贪心而无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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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是对莲西的控诉，也是对社会的抨击。尽管故事结尾似乎完满解决，但通过农民的申诉，揭露了官僚贵族对农民的欺压及其贪婪的本性。

中王国时代散文故事的最杰出的作品是《辛努亥（Sinuhe）的故事》。保存下来的这篇故事的抄本，包括第12王朝直至第21王朝的，可见其流行之广。辛努亥是第12王朝法老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随从，当他随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王子西征时，听到了法老去世并将发生宫廷政变的消息，便逃亡到巴勒斯坦和南叙利亚一带。在那里他受到了酋长的友好款待和重用，娶了他的女儿为妻并生子，生活十分美满。但是，他仍然留恋埃及王宫，向往自己的故乡。最后，得到埃及新法老的应允和欢迎，只身回到了埃及。这篇故事的内容可以印证《阿蒙尼姆赫特的教谕》中反映的宫廷政变，很可能是一篇真实的历史故事。这篇文献的主题是辛努亥向塞索斯特里斯法老表示敬意，赞颂国王的宽仁厚道。故事的文字结构严密，写作技巧高超，在一些地方采用了对句造成了韵文的效果。例如，辛努亥赞扬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伟大时说道：“当他的父亲在宫中时，他是征服外国的人……他管理的这片土地是多么欢乐！他是扩大他的边疆的人。他要获得南方大地，而不要考虑北方国家，（因为）他打击了亚细亚人，又击溃了沙地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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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国时代也有不少散文故事保存下来。如《夺取约帕（Joppa）城的故事》、《人类的毁灭》、《被命运女神威胁的王子》、《两兄弟的故事》等。《夺取约帕城的故事》写成于第19王朝，原文保存在哈里斯纸草500号背面上。这篇故事是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三世远征叙利亚战争中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故事描写了埃及指挥官图提（Thutiy）在约帕城下久攻不下，伪装投降，设计捆绑了约帕大公。托特准备了500只箱子，其中200名战士躲藏在200只箱子中，另300只箱子装满了绳子和足枷。图提告诉约帕大公的御者回去报告女主人准备受降。当城门打开后500名战士抬着500只箱子进入城市，箱子中的200名战士跳出来与500名战士一起占领了城市，并用绳子和足枷捆绑加铐，俘虏了约帕人。故事的情节类似于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计。

新王国时代的散文故事以《温阿蒙（Wenamun）旅行记》为典型。这篇故事写成于第20王朝末的两张纸草上。故事叙述了拉美西斯十一世时，阿蒙神庙的长老温阿蒙奉命出使叙利亚、黎巴嫩获取木材，以便为阿蒙神建造大船。温阿蒙途经巴勒斯坦、叙利亚，遭到了各邦的冷落和歧视。毕布罗斯的首领甚至每天差人下逐客令，告诉温阿蒙：“离开我的港口！”温阿蒙无奈，派人回埃及取来金银，才换取了木材，但又遭到11艘捷凯尔船的追击以及塞浦路斯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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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献所记的内容或许是一个人的真实的经历。因为它反映了埃及帝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霸权的衰落和丧失，与辛努亥故事反映的埃及人在西亚的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两篇文献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史学研究上也有其重要价值，是些难得的珍贵史料。

在后埃及时代，大体上在第25、26王朝以后，出现了“世俗文学”，这是用世俗体文字写成的作品，并非是通常与宗教文学相对的世俗文学。世俗文学的代表作是《塞腾·哈姆瓦斯（Setne-Khamwas）的故事》，它包括两篇文献：（1）《塞腾·哈姆瓦斯与奈尼斐尔卡普塔（Naneferkaptah）》（塞腾Ⅰ）；（2）《塞腾·哈姆瓦斯与塞·奥塞勒（Si-Osire）》（塞腾Ⅱ）。前者写成于托勒密时代，后者写于罗马帝国时代，但故事讲的都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四子，孟斐斯城普塔神庙高僧塞腾·哈姆瓦斯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涉及到巫书的神力和巫师相斗的故事。

（六）虔诚与纯真的诗歌

诗歌最早都是民间创作的，但是后来往往被加工改写，或者出现了僧侣文人创作的，适合统治者需要的诗歌，但也不排除民间诗歌的流行。诗歌通常包括诗和歌两部分，利希塞姆（M.Lichtheim）认为，诗与歌之间的界线有时难以确定。首先，作为诗歌的歌，表示着用乐器伴奏、吟诵；其次，赞歌或圣歌，通常作为宗教歌，这些诗歌明显地与神庙祭祀和节日庆典联系在一起。最后，我们可把雕刻在描述劳动场面的墓浮雕上的短篇的诗归类为歌。这种劳动者的歌，事实上可以抵得上今天埃及工人唱的歌。此外，还有其他的歌来自崇拜的天体、死者的崇拜和神与王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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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所以，在墓壁上到处可以看到歌舞的场面。古埃及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实际上，早在古王国时代或更早些的某些文献，有些内容往往以诗歌的形式出现，如《孟斐斯神学》、《金字塔文》、《死人书》等。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

作品，包括传记在内，也往往插入诗歌。如《乌尼传记》中便保留了一首战歌。纯粹的诗歌，我们把它归纳为四类：赞美诗、竖琴师之歌、劳动者之歌、情诗。


1.赞美诗或颂歌


在古埃及的诗歌中，赞美诗或颂歌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古埃及人是崇尚神灵的民族。埃及宗教几乎影响了一切文化领域，所以诗歌中的赞美诗，首先是献给神灵的，而在神灵中太阳神的颂歌尤为著名。此外，还有赞颂国王的诗歌。

较早的、真正的赞美诗是《奥西里斯神颂歌》和《敏（Min）神颂歌》。这两首赞美诗是在中王国时代铭刻在索布凯里（Sobkiry）石碑的正反两面上。颂歌被官员索布凯里吟诵，并且作为献礼放在祈祷者面前。对神的赞美歌大部分是由神的权威、属性和崇拜中心的说明构成。对奥西里斯神的颂歌非常流行，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的私人石碑上常常可以见到。所有的奥西里斯颂歌暗示了它的神话的特征。在这首《奥西里斯神颂歌》的最后，祈祷者颂扬：

神之王，奥西里斯就是这样的，

天国的伟大的权威，

活的统治者，

来世的王！

成千的人在凯拉哈（Kher-aha）祝福他，

人类在奥恩（On）颂扬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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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神的颂歌》较短，祈祷者首先表示了对敏神的崇敬，并追溯了他的身世，以及与奥西里斯的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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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王国第18王朝的官员阿蒙摩斯（Amenmose）石碑上的《奥西里斯大颂歌》，其长度远远超过上述的奥西里斯颂歌。这首诗歌包括了在埃及史料范围内的奥西里斯神话的最完全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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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王国时代，赞美诗中对太阳神的颂歌尤为流行。第18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苏悌（Suti）和霍尔（Hor）两兄弟献给太阳神阿蒙的两首颂歌铭刻在石碑上。在第一首诗歌中，太阳神被称为阿蒙、哈拉凯悌、拉和凯普里；在第二首颂歌中，又称为阿吞、凯普里和荷鲁斯。在第18王朝时，太阳神阿蒙被同化到拉神中，升为全国最高神，形成了阿蒙·拉神。

得自戴尔·美迪纳的3首忏悔人的颂歌，包括了对阿蒙、梅列特斯格尔（Meretseger）和普塔神的颂歌。其中对《阿蒙的颂歌》铭刻在尼布拉（Nebre）的还愿石碑上：

向阿蒙赞美。

我走向他，崇敬他的名字，

我向他赞美达到天的顶点，

又超越大地的幅员，

我把他的威力告诉给南方和北方的旅行者：

你们当心他！

您是阿蒙，无言之主，

接近贫苦之声的神，

当我穷困时我向您呼唤，

你来拯救我，

给予薄命的人以生命。

把我从奴役下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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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美迪纳的阿蒙神颂歌，除了通常的赞美阿蒙神以外，尤其颂扬阿蒙对贫困者的拯救。这是和祈祷者本身的地位、处境有关。因为戴尔·美迪纳是新王国时代首都底比斯附近的造墓工人的村落，这些造墓工人希望摆脱奴役，只好向阿蒙呼吁。其余两首神的颂歌涉及墓地之神梅列特斯格尔和工匠之神普塔。这些神灵都与造墓工人关系密切，具有显明的特点。

在太阳神的赞美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吞颂歌。第18王朝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以阿吞神代替了阿蒙神，所以出现了赞美阿吞的颂歌。阿吞的颂歌发现于5座阿玛尔纳的墓中，而最重要的是阿伊（Ay）墓中保存下来的原文。除了一首《阿吞短颂歌》外，在阿伊墓西墙上有13栏长的颂歌，称为《阿吞大颂歌》。还有墓的东墙上铭刻了3首对阿吞和国王的赞美诗和祈祷文。《阿吞大颂歌》是最著名的一首，一开头就赞美了阿吞的形象：

光辉灿烂的您升起在天国的光明境界，

啊，活的阿吞，生命的创造者！

当你开始出现在东方的境界，

您与您的美丽充满了每一块大地。

您是美丽的，伟大的，辉煌的。

诗句虽然简朴，但却创造了一个光辉、伟大的阿吞形象。赞美诗尤其歌颂了作为造物主的阿吞，对于大地、人类和动物的创造：

啊，太阳神，在您之外什么都没有！

如您之希望，您独自一个，您造就了大地，

所有的人们、兽群和畜群；

所有在地上用脚步行的，

所有在天上用翅膀飞行的，

这霍尔（Khor，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库什的大地，这埃及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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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神的赞颂外，赞美歌中还有不少赞颂国王的诗歌。如《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颂歌》、《图特摩斯三世胜利的颂歌》、《郝列姆赫布将军的祈祷文和颂歌》、《美楞普塔胜利的颂歌》等。

《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颂歌》共6首，写在一大张纸草上，属中王国时代。这首颂歌可能在国王巡视上埃及的城镇的庆典上歌唱的。赞美诗的第一首赞颂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武功和权威：

您好，卡考拉（Khakaure），我们的荷鲁斯，仪式之神！

大地的保卫者，他扩大了他的边界，

他以他的王冠击败了外国，

他把两地掌握在他的双臂的包围中，

[他]靠他的手的举动[征服了外国]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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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的第二至四首，在写作手法上都有首语（句）重复法的模式。每个首语重复的诗句伴随着补充的陈述，与此同时，写成单独一行的诗句，不像我们通常所作的那样，把它划分成两个半行。例如，第二首的首语“多么欢乐”一再重复：

[这神]多么欢乐：

您增加了他们的祭品！

您的[人民]多么欢乐：

您保卫了他们的边境！

埃及在您的势力下多么欢乐：

您卫护了它的风尚！

人民在您的指导下多么高兴：

您的威力[对他们]得到了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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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颂歌的第三首也是类似的，它以“这座城市之主多么伟大”为首句，而不断重复。

这种首句重复法模式，我们在古王国时代的《乌尼传记》中保留的一首战歌中也可以见到。

在赞美诗中，还有少量对与神、王有关的事物或大自然的颂歌。例如，《红冠颂歌》、《哈匹颂歌》。哈匹（Hapy）是尼罗河神，所以《哈匹颂歌》又称为《尼罗河颂歌》。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摇篮，动物和植物，以及人类都离不开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之河。所以，古埃及人把它看成是有生命的神灵而予以赞颂。这篇颂歌原文写在4张纸草上，可能出自第19或20王朝时代。但是有关尼罗河颂歌的最早作品可追溯到中王国时代。《颂歌》开头写道：

万岁，啊，尼罗河，

您从大地里涌出，您使埃及兴旺！

黑暗被白日隐藏在它的外形中，

而歌手对白日歌唱。

为使每个小山羊活着，

它灌溉了拉创造的草地。

它把沙漠和远离水源的地灌满了水：

它的露水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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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歌》中特别强调，“当它涨水时，大地欢呼，那时所有的腹部都在快乐中，所有的脊柱呈现在笑声中”。如果“它是停滞的”，那么“每个人都是不幸的”，“人类将有无数人死亡”。’


2.竖琴师之歌


竖琴师之歌是竖琴师伴奏时歌唱的，最早出现在中王国时，通常是赞美死亡和死后的生活。但是，在第一中间期，著名的《安太夫[Intef]王墓中的竖琴师之歌》则对来世表示疑惑，而劝告人们过愉快的现实生活，避开死亡的思想。实际上宣扬享乐主义。在第18王朝末期的《尼斐尔霍太普（Neferhotep）墓中竖琴师之歌》共有3首，每一首都是一个独立的应答圣歌，也就是在礼拜仪式中会同祭司轮流应答或吟唱的祈祷文。第一首歌，仍然是怀疑论者，主题还是宣传享乐主义。但是却把传统的虔诚因素混合在一个企图变为柔和和调和矛盾的观点上。第二首完全排除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与死亡的境界联系在一起。第三首是对传统仪式主题上的死后生活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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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同一墓中出现了3首主题思想不同的歌，说明了古埃及人对死亡现象的传统思想的保留与变革思想的抵触相结合。


3.劳动者之歌


除了大量的赞美诗或颂歌之外，劳动者的诗歌或歌谣也比较流行。他们一面劳动，一面唱歌，但是由于歌谣多为口头的，书面上保留下来的并不多。下面介绍的三首歌谣发现于埃尔·卡博（El-Kab）地方的帕赫里墓壁上，原文属于第18王朝的作品。

第一首 庄稼人的歌摇

赶快，领导的人，

快驱打那群公牛！

瞧，王爷站在那儿，

正望着我们呢。

第二首 打谷人的歌谣

给自己打谷，给自己打谷，

哦，公牛，给自己打谷吧！

打下麦秆来好给自己当饲料，

谷子都要交给你们的主人家。

不要停下来啊，

要晓得，今天的天气正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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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首 搬谷人的歌谣

我们必须整天搬运白净的麦子，

大船满满的，

而谷物向外溢出，

还逼迫我们搬运。

我们的心真是由铜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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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首劳动者之歌反映了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者艰苦劳动的形象和抱怨愤慨之情。在这短短的几首诗行中，还透露出监工对他们心灵上的压抑与贵族财富的积累，深刻地揭示了劳动者和贵族之间的对立。


4.爱情诗


爱情是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不论在贵族或平民中，爱情诗都是经常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且，所有的爱情诗都是用笛子和竖琴伴奏的，可以歌唱，也可称为情歌。提起爱情诗，人们通常想到古希腊诗人的创作，但是古埃及的爱情诗，往往是兄妹或男女恋人之间的感情的吐露，虽然文字简朴，但感情的表达更为纯真深刻。

新王国时代著名的爱情诗保存在4个抄本上：切斯特·贝蒂（Chester Beatty）纸草Ⅰ；哈里斯（Harris）纸草500；都灵（Turin）纸草片断；开罗博物馆陶罐残片。《切斯特·贝蒂纸草Ⅰ》包括3组情歌。第一组有7节完整的诗，每节都有题目；第二组有3首诗，缺乏号码；第三组包括7首诗，松散的组合在一起，不是完整的。《哈里斯纸草500》也是3组情歌的汇集，但保存不好，有许多脱落，也有抄写错误和其他缺陷。第一组由并非相互连接的8首诗组成；第二组也有8首诗，这些基本上是独立的，但有一些题目连结。第三组是3首诗的圆满的结合，但是保存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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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情歌，不论青年男女，都是直接的第一人称独自陈述自己的情爱。爱者彼此以“兄弟”或“姊妹”相称。在《切斯特·贝蒂纸草Ⅰ》的第一组的7首诗一律男女说爱者交错出现，与其他几组不同。在第一组7首诗的第一首中，首先是“哥哥”对“妹妹”的欣赏与赞美，表达了哥哥对妹妹的爱恋之情：

无与伦比的妹妹，

众人之中最娇美！

她宛如升起的晨星，

在幸福之年的初始。

……

笔直的项颈，光彩的乳房，

头发如真正的青金石天蓝石；

双臂胜于黄金，

手指犹如莲芽。

庄重的大腿，纤细的身腰，

而双脚展示了她的美。

接着就是妹妹对哥哥的思恋和欲爱不能的痛苦，以及盼望得到双亲的认可，而投身到哥哥的怀抱和尽情的亲吻。最后，又描写了哥哥离开妹妹7天就患上了相思病，即使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的妹妹胜过一切处方，

她为我所作所为更甚于一切良药，

……

拥抱她就驱逐了我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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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都灵纸草的简短而片断的收录外，开罗博物馆陶罐残片上的2首诗也是动人心弦的。情诗描述了站在对岸的哥哥被洪水隔开，被鳄鱼窥伺，但“妹妹的爱赋予的力量”，使得哥哥无所畏惧，跃入河中，来到妹妹的面前。哥哥说：

我的妹妹已来，我的心欢欣若狂，

我的双臂伸张拥抱她，

我的心跳进她的心房，

犹如红鱼在它的池塘。

啊，夜晚永远是我的，

因为我的女皇已经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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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情歌，纯真朴实，描绘细腻，深刻动人。充分揭示了男女情人间的挚爱深情。他们为了追求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为爱情而献身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古代埃及文学，体裁繁多，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人们的视角往往局限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由于对古埃及文学的发掘、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在我国少有介绍，古埃及文学的真正价值还没充分显示出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三、多元化的宗教与一神教发展的趋向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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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超人间的力量”就是人们通常谈论的神、上帝、妖魔鬼怪等。在拉丁文中，“宗教”一词的含义就是“敬神”。尽管宗教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幻想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的歪曲和颠倒，但它毕竟来源于生活。所以，研究宗教对我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仍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古埃及宗教，不仅在古埃及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文学、艺术、伦理、甚至医学、天文学等其他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埃及宗教的起源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所以，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新石器时代——麦里姆达和法尤姆文化的遗址中，至今尚未发现能够确切描写和象征神的任何证据。

在铜石并用时代，持续了公元前4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出现了明显的神的信仰现象。在巴达里文化中，没有发现神庙和神圣物，但出现了墓地。死者被埋葬并被供应食物，甚至在同一个墓地中，某些动物也像人的尸体那样被包裹埋葬。这些现象说明了人们对死去的祖先的崇拜。

此外，在下埃及的马阿底（Maadi）和赫利奥坡里斯与上埃及的涅伽达等地，动物崇拜的现象发现于所有这些地方，最通常的是小羚羊和狗，以及较少的牛与羊。这些被埋葬的动物，成为崇拜的神圣动物，或者可以说是动物形式的神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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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牛，正像它后来被称呼的那样，“第一母牛”，代表了大母女神。我们可以假定，发现于少数墓穴中的裸体女人的小雕像被献给它，或许因为她想要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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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豺在后来是墓地的主人，死者之神，早已成为巴达里人崇拜的对象。

从涅伽达文化Ⅰ、Ⅱ时代起，在装饰的陶罐上，也有动物的形象，还出现了泥塑的动物。在涅伽达文化Ⅱ时代的器物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旗帜”上的动物形象和某些不能确定的符号，显然是神圣物崇拜的证据。后来的诺姆旗帜正是由前王朝时代的这些“旗帜”发展而来的。

在前王朝时代，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见于“战场调色板”。在调色板的浮雕上描绘了狮子、朱鹭等吞食或刁啄逃跑的敌人，表现了这些动物的权威。在前王朝时代绘画陶器上的一些标志中，还可以看到奈特女神的交叉的箭，象征敏神的一个尚未得到说明的东西，以及在前王朝末或早王朝初广为流行的、象征王权的名为荷鲁斯的隼鹰等。

虽然还没有任何名字加到狮子的身上，但是，象征国王威力的狮身的雕像是最有特征的创作。此外，河马、公牛、猪和名为塞特的动物等都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动物的崇拜，神圣动物的拟人化，往往与地方守护神，即图腾崇拜相联系。而地方的守护神进一步发展演变为诺姆神。每一诺姆均有某一种动物或少数植物或其他东西作为它自己的主神加以祭拜。

（二）多神教的信仰与一神教发展的趋向

除了祖先崇拜和动物崇拜外，自然崇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天和地是怎样形成的，太阳是如何运行的，类似的自然现象在得不到正确解释的情况下，往往形成了对人们精神上的压力，并因而形成了对种种超人的大自然力量的崇拜。在埃及远古时期人们对天、地、太阳、空气等自然现象的崇拜，到了有史时代，经过统治阶级和僧侣的整理形成了关于宇宙神学的三大体系。

反映早王朝时代最早的宇宙创始的神学理论，当属于赫利奥坡里斯神学。赫利奥坡里斯是古埃及孟斐斯和底比斯以外的第三个重要的城市。“赫利奥坡里斯”一词的希腊文，意为“太阳城”，是古埃及太阳神的崇拜中心。希罗多德讲到了那里的“太阳祭”。赫利奥坡里斯神学的宇宙“创世论”，宣扬阿图姆（或拉·阿图姆等）为一切事物的创造者。传说，阿图姆最早出现于混沌之水中的“原始丘”，而“原始丘”或许象征着赫利奥坡里斯市区旁的太阳神庙中的“沙丘”或“高沙地”。与这个原始丘有关联的是称为“奔奔”（Benben）的石头，而与这石头在一起的还有一只称为“奔”（Ben）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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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初的形象是苍鹭，但后来成为不死鸟。赫利奥坡里斯神学关于阿图姆神及与它有关的大九神的起源及其与王权的关系的传说保留在金字塔文中：

阿图姆·凯普利，你高高来到小丘之上，你升起在赫利奥坡里斯的奔奔府邸中的奔奔石头上，你吐出舒，你咳出泰富努特，而你把你的双臂放在作为象征卡的臂上的他们的周围。啊，阿图姆，把你的双臂放在国王周围，放在大厦周围，放在作为卡的臂的这个金字塔的周围，以便国王的卡能够在其中……啊，在赫利奥坡里斯的那些大九神——阿图姆、舒、泰富努特、盖伯、努特、奥西里斯、伊西丝、塞特、涅菲悌丝——阿图姆的子孙，把他的心（好意）给予他的在你的九弓的名字中的孩子（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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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利奥坡里斯宇宙创世神学的中心思想是阿图姆作为造物主，他创造了诸神和宇宙世界，阿图姆独自生出了大气之神舒和湿气女神泰富努特，而他们又生出了盖伯和努特。天空女神努特的脚站在东方地平面上，她的身体弯曲在大地之上造成了天宫的穹隆，而她的双臂下垂到没落的太阳地平线上。这就是早期人们想象中的，最初的天和地的创造与分离。盖伯和努特又生了奥西里斯和伊西丝与塞特和涅菲悌丝，他们既是兄弟姊妹，又是两对夫妻。传说，后来兄弟之间发生了王权之争，塞特篡夺了王位。但是，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长大成人之后，为其父报仇，最终登上了王位的宝座。赫利奥坡里斯的所谓“埃尼阿德”（Ennead）通常包括上面提到的荷鲁斯以外的9位大神，即大九神。

赫尔摩坡里斯神学显然来自赫利奥坡里斯。赫尔摩坡里斯是智慧和月亮托特之城，它的神学是把太阳作为宇宙进化锁链中最后的，而不是最早的一环。它所宣扬的创世神学，在情节上与前者不同：在一片流动的、天生的混沌之中，4对蛙和大毒蛇联结了它们的生殖力而创造了一个卵。它们把它放在水中浮现出来的小丘上，从这个卵中产生了八神团，并组成了4对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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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说法是“宇宙卵”由天鹅或朱鹭产生的。

按赫尔摩坡里斯创世神学的八神团，首先是努恩（Nun）和努涅特（Naunet）。努恩是原初的海洋，是诸神的创造者。此外，还有永生、黑暗之神，最后是阿蒙神。

最重要的是《孟斐斯神学》，原文写在纸草或皮革上，已遭虫蛀。第25王朝夏巴卡（Shabaka）王把它重新复制铭刻在石碑上，又称《夏巴卡石碑》。碑文包括三部分：（1）荷鲁斯与塞特之争；（2）普塔的创世学说；（3）奥西里斯神话。神学着重宣扬荷鲁斯作为上下埃及之王，在孟斐斯统一了两地。《孟斐斯神学》把普塔作为造物主，他创造了九神团，以及世界万物。

上述三大神学的创世学说是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形成的，它包括了世界万物、宇宙起源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显示了埃及文明早期阶段埃及人的原始的宇宙观和宗教观。在这些创世神学中，最重要的是太阳的神话和崇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往往会出现不同名称、不同形象的太阳神，如阿图姆、拉、阿蒙和阿吞等，这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三大神学的宇宙创始都提到了原始丘的混沌水和太阳，赫尔摩坡里斯的八神团也参与了太阳的升起和尼罗河的泛滥。这些神学都离不开水和太阳，水和太阳象征了尼罗河和阳光，它们是埃及的生命之源。

奥西里斯的死而复生的神话，反映了尼罗河的周而复始的泛滥和季节交替的自然变化规律，表现了人们对农业神的崇拜。另一方面，作为冥府之神的奥西里斯及其审判的神话，反映了埃及人的“今生”和“来世”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来说，埃及人更重视地下的永恒世界。

此外，还要强调的是，上述三大神学都是经过僧侣之手整理编纂而成，显然是为王权的神圣和巩固其统治而服务的。《孟斐斯神学》把荷鲁斯作为上下埃及之王，所以，王权始于荷鲁斯，王权来自于神。

除了三大神学外，埃及还有许许多多的神被崇拜。据说，埃及的神灵是古代世界最多的，多至谁也说不清的程度。人们经常谈论的神有200多位，但是实际上，足有千名以上。我们知道，仅仅在帝王谷的图特摩斯三世墓室的墙壁上，描绘并有文字注明的守护神就有74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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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相互影响，以致融合，形成了具有新的特性的神。这种混合神或复合神，如阿蒙·拉，可以说是神的变异。此外，还有夫妻神，即成对的配偶和三联神，即在配偶神之外，加上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如底比斯的阿蒙、穆特和孔苏三联神。更多的神的结合便是八神团或九神团，九神中还有大九神和小九神。如此众多的神自然形成了埃及人的多神崇拜。

宗教的发展也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而加强。在古王国时代，随着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形成，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在原始的，多神教的信仰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主神的崇拜。作为太阳神的拉，它是王权的象征，国王的保护神，因而成为众神之中的最高神，是多神之中的主神。拉的崇拜始于早王朝时代，发展于古王国时代，到第5王朝时达到顶峰，成为全国最高的神，以致国王都把自己称为“拉之子”。拉的形象最通常的表现是一只隼鹰头上戴有燃烧的太阳圆盘，而圆盘又被蛇女神所围绕。拉通常又被描绘为活的人，戴着上下埃及的王冠，手中握着安柯（生命）符号和权杖。但是，在地下世界拉的形象是公羊。

在第一中间期，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落和崩溃，地方神的崇拜又发展起来。在赫拉克利奥坡里斯时代的原本无名的地方神孟图（Montu）和阿蒙开始上升起来。

孟图也是一个隼鹰头形象的神，是底比斯地方的战争和带来胜利的神。孟图最早偶然出现于金字塔文中，其最初崇拜的中心是在底比斯的首府尤尼镇，后来与尤尼或奥恩（“拉的城市”）地名结合而被称为“尤尼·孟图”或“孟图的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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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尔曼特等其他地方也有孟图神的崇拜。战神的崇拜显然和第一中间期的各地方的割据争霸有直接关系。作为中王国创建者的第11王朝诸王，不仅崇奉孟图神，为它建庙，而且有4位国王的名字都称为孟图霍特普（Mentuhotpe），意为“孟图满意的”。

在第11王朝，孟图由地方神升至国家的第一位大神，成为众神之中最重要的神。但是，随着第12王朝的创立，在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时，又确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最高神——阿蒙。阿蒙神最初仅仅是赫尔摩坡里斯八神团之一员，其形象与敏神一样，被描绘为具有一个勃起的长长阴茎的男性人物，头戴两个高高羽毛装饰的王冠，并且配备有所谓“连枷”搭在他的右肩上。在第12王朝时，阿蒙与古代赫利奥坡里斯的太阳神拉结合在一起，成了阿蒙·拉神，升到“神王”的地位。但它的鼎盛时代是在新王国时代。

在第12王朝初，埃及首都由底比斯迁到法尤姆以北的伊悌托威（Iti-towy）、利希特（El-Lisht）的城市。因此，该地方的鳄鱼神索贝克（Sobek）或沙考斯（Suchos）开始流行起来，并扩大到三角洲至第一瀑布的尼罗河流域。索贝克最初出现于古王国时代的宗教文献中，在那里被称为“愤怒者”，因此，象征了法老的力量。索贝克的主要崇拜中心在法尤姆的舍狄特（Shedet）（鳄鱼城）和马阿底城的吉阿等地。虽然索贝克与阿蒙、奥西里斯结合，但从未提到重要的地位。

在中王国时代，其他古老地方的神的崇拜仍在流行。孟斐斯的普塔神殿，赫尔奥坡里斯的拉神，科普托斯的敏神和阿拜多斯的奥西里斯神的神庙继续不断地建筑。其中奥西里斯神的信仰发展起来。

奥西里斯神最早见于《孟斐斯神学》和《金字塔文》，在古王国时代，出现了奥西里斯神的信仰。国王在世，被看成是拉之子，死后，成为奥西里斯。国王的加冕仪式和丧葬仪式都离不开奥西里斯的活动。在民间，人们看到了自然界中的生与死，再生的循环，把奥西里斯看成是战胜死亡力量的象征。

在第一中间期，由于法老权威的削弱，法老的丧葬仪式和习惯，包括对奥西里斯的祭典被贵族所接受，并通过他们，在埃及普通民众中流行起来。

在中王国时代，奥西里斯神的信仰与崇拜在阿拜多斯占有特殊的地位。传说奥西里斯的遗体被埋于阿拜多斯，所以，在这里每年都要举行祭奠，僧侣们扮演奥西里斯的死亡、埋葬和胜利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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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个时代，古埃及人形成了死后要在地下世界经历奥西里斯审判的信念。死者在地下世界的42位神的面前，常常以魔法和咒文欺骗神灵，证明自己生前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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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死者的心被放在以真理之神玛阿特为砝码的天秤的另一边，在木乃伊制作之神阿努毕斯面前衡量。如果天秤的两端平衡一致，托特神便宣布死者无罪，死者及其灵魂便可以到达奥西里斯的冥府生存下来。如果天秤两端不平衡，审判没有通过，他也就没有取得永生的资格，因而被守护在天秤旁的动物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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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王国和希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奥西里斯神的祭拜出现于神庙的墙壁上，反映了奥西里斯崇拜在民间的深入。

除了上述的众神崇拜外，最后还要提到阿吞神。“阿吞”神最早见于棺文中。在中王国的《辛努亥的故事》中，先后两次提到的太阳，就是指阿吞，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拉神。因此，似乎确实的是，在中王国埃及人已有了被称为“阿吞”的太阳神。大约在图特摩斯三世及其子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时代，阿吞变成了万神殿中的成员之一。作为阿吞的最早的图像，出现于吉萨的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纪念碑上。那是一个有翼的太阳圆盘，具有伸张的手臂抓住法老的王名圈。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他在马勒卡塔的王宫被命名为“阿吞的光辉”；他的王后的游船被称为“阿吞闪烁”。到了阿蒙霍特普四世时代，即埃赫那吞时进行了宗教改革，树立和推广阿吞神的崇拜，排除阿蒙神的信仰。

埃赫那吞的改革仅仅维持了十几年，最终是以其失败而告终。古老的阿蒙神又恢复了它的神王的地位。埃赫那吞的改革是一神教或单一神教，至今尚无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埃赫那吞把阿吞神作为惟一的神，主观上企图推行一神教，以适应埃及帝国的统治，但是，由于他的统治软弱无力，难以摆脱强大的传统的宗教势力及其影响。所以，埃赫那吞把阿吞作为惟一的神来崇拜，坚决打击阿蒙神，但并不能完全避免拉神和玛马拉特等神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民间广泛流行的奥西里斯的崇拜，更无力量完全禁止。埃赫那吞在主观上坚持推行一神教，而在客观上，又不能完全彻底排除其他神的信仰，因而又有单一神教的性质。但是，不论一神教或单一神教，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使埃及的多神教走向单一神教或纯一神教，即使是宗教改革失败了，也不能完全否认一神教的发展趋向。从宗教的自身发展规律来看，从多神教趋向一神教，这也是一个进步。

（三）丧葬习俗的演变

丧葬作为一种习俗流行于世界各民族的生活中，但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它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在某些方面比其他民族表现得更为强烈。希罗多德说：埃及人相信“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第一中间期的《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中说道：“一代一代人走过去，……而灵魂也（这样），走到了它知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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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人的意识中，死者有3个精灵的形式：卡、巴、阿克，但主要是前两者。人死后，只要它们保存下来，人的灵魂就永远存在。

在前王朝时代，从丧葬文化遗物来看，墓中供奉死者需要的食品和用品，似乎想象人们死后仍然继续过着人间的生活，但是，在早王朝和古王国时代，墓中的丧葬用品多寡不一，而且墓葬的大小形式也不相同：出现了圆丘形的简陋墓和方形或长方形的马斯塔巴（Mastaba）墓以及金字塔陵。金字塔是保存国王尸体的陵墓，由阶梯金字塔到角椎形的标准金字塔的发展，除了建筑上的自然演进规律外，也表现了人们信仰上的变化。那就是，先前人们相信国王踏着阶梯金字塔走上天堂，而现在则借着太阳照在金字塔身上的光芒直接升天。与金字塔建筑相配合，还有祭祀国王的葬祭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群。

到了新王国时代，为了防止金字塔中木乃伊（Mummy）尸体被盗，国王的陵墓凿入深山悬崖中，以岩窟墓代替了金字塔。

与陵墓发展的同时，木乃伊的制作、保存越来越显得重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把死者埋在地下，由于埃及的特殊的自然条件，死者的遗体被埋葬后，尸体上腐败的液体被干燥的沙漠所吸收而出现脱水现象，最后变成了干尸。这种古老的埋葬习惯又影响了埃及人的信仰，以致形成了只要保全尸体，死人的灵魂便可永远保存在尸体中，并永久地生活下去的来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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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的木乃伊是自然木乃伊，并非人工制作的木乃伊。在早王朝和古王国时代，人们逐渐发明了制作木乃伊的方法。由于墓葬形式的发展，特别是马斯塔巴和金字塔陵墓的建造，人们的尸体并不是埋在沙土中，要想保存尸体，必须人工制作木乃伊。从第1王朝开始，人们采用麻布带包裹遗体，后来又发明了涂抹树脂的包带防腐技术。从第4王朝开始，人们发明了通过切口从遗体内取出内脏的新技术。到了新王国时代，人们用钩子通过鼻孔摘除脑髓，并把尸体放在曹达中浸泡而使之脱水，然后再包裹起来。希罗多德讲到了制作木乃伊的繁简的3种方法，最长大概需要70天。木乃伊制成后，还要举行各种仪式大约17种之多。最后的是“开口仪式”，即给木乃伊“注入生命力”，让它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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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王国时代起，除了木乃伊保存外，还要制作和安放死者的雕像。其用意是一旦遗体损伤或消失时，他的雕像可作为它的替身而使灵魂维持存在下去。

在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时代，地方贵族通常在中、上埃及沿尼罗河沿岸的悬崖营造岩窟墓。开凿岩窟，建筑列柱室和内室，装饰壁画，安放雕像。从已发掘的墓葬来看，普通人采用木棺，而王家贵族多用石棺。在长方形的石棺内往往还装入人形木棺。人形棺是按照木乃伊的形体制作，在棺木外贴上纸草或亚麻布，表面再用石膏固定上。人形棺的外侧描绘了木乃伊的脸面和胸饰。棺内装有木乃伊。

在新王国时代，法老们为了木乃伊的安全，免遭盗劫，不再采用金字塔式陵墓，而在山谷中开凿洞窟、建造墓葬地，即所谓“帝王谷”。由于陵墓建造于沙漠山谷中，以免遭盗劫，所以葬祭庙也就与陵墓分开，单独建造。

贵族墓一般建造在远离王陵之处，而不像先前那样围绕在王陵周围。他们集中在帝王谷的东面山谷中，接近法老葬祭庙的地方造墓，因而被称为“贵族谷”。在贵族墓壁上，往往装饰以反映他们生前活动与生活方式的壁画。有些画面保留了叙利亚和爱琴海岛屿上的使者前来献贡的场面。（新王国时代陵墓建造，详见“建筑”部分。）

四、建筑和艺术的风格及其伟大成就

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塑造人、动物和各种事物的不同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并以其独特的魅力给予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成为人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古代埃及的艺术，就其年代之久远，巨大辉煌的造型，固有传统的形象而言，在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古代埃及是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宗教学说和信仰不仅左右了埃及的政治形势，也影响了艺术的创作和发展。特别是埃及的艺术是直接为法老和奴隶主贵族服务的，所以，它又被打上了明显的阶级烙印。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古埃及形成了它自己特有的，魅力无穷的伟大艺术作品。艺术，广义地说，包括建筑、雕刻、绘画等部分；但严格地说，建筑也可以独立于其他艺术之外。

建筑，通常包括民宅、宫廷、堡垒、庙宇和陵墓等。但是，由于埃及人的重视来世的思想意识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保存下来的伟大建筑物主要是陵墓和庙宇，而民宅和王宫通常采用劣质的泥砖建造，因而难以保存下来。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建筑遗迹和遗物是陵墓。

（一）陵墓建筑的演变


1.早期的墓葬发展


早在巴达里文化时代，埃及已经出现了原始墓葬。到了涅伽达文化Ⅰ、Ⅱ时期，墓葬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从早王朝时代开始，埃及人大致有了3种不同类型的墓葬。第一类是下层阶级，贫穷工人与农民的简陋的墓穴。这一类墓葬与前王朝时代的原始墓葬没有太大的区别，通常是一个椭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墓，墓顶用树枝覆盖并铺上席子，再用碎石堆积成沙地小丘的状态。墓中的尸体通常采用紧缩的姿势安放在芦苇席子上或木匣子中，有少数容器和工具作为陪葬品。

第二类墓是中等阶级的墓穴，包括王室的扈从、仆役和家妾，以及手工工匠和技工等人的墓葬，通常分布于王墓的周围。这一类墓一般是长方形的，用粗制砖砌成坑穴或小间。坑顶用木料覆盖，地面上用碎石瓦砾堆积成低矮的圆顶的长方形小丘。

第三类属于王族或高官贵族的马斯塔巴墓。“马斯塔巴”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这种墓呈长方形，很像阿拉伯人在户外使用的凳子的形状，所以，他们把这种墓称为马斯塔巴，意为“长凳”或“凳子”。

马斯塔巴墓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部分。由基岩中开凿出来的长方形地下建筑的坑墓大约3—4米深，被十字墙划分成若干小间。其中心较大的一间安放棺材，成为装有尸体的埋葬间。棺的周围放置装有食品的陶罐或雪花石膏盘子，还有装着衣服的匣子或箱子，以及其他珠宝装饰品和野物等陪葬品。在埋葬间周围的一些小的附属间或贮藏室，也装有确保其来世生存所必须的各种食品和日用品，包括家具、工具和武器、装饰品等。所有的小间用木梁和木板盖顶。马斯塔巴的地上建筑也分割成若干小间，装有较贵重的葬礼时所用的装备品。地上与地下建筑之间筑有阶梯相连结。通常用泥砖砌墙，有时也用石灰石、花岗岩铺地面、盖棚顶、护墙壁或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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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卡拉（Saqqara）和阿拜多斯保存了早王朝时代的一些马斯塔巴，其中最大的有第2王朝尼涅特捷尔的王墓，地面建筑面积为58×36.64米。贵族墓通常围绕在王墓周围，也是马斯塔巴墓，但规模较小。在第2、3王朝时，马斯塔巴的建筑材料有所改善，外形稍有变更。到了第4、5王朝时，石料的应用进一步扩大。由于古王国时代金字塔建筑的发明，马斯塔巴则成为贵族专有的墓葬建筑。


2.金字塔的起源与兴衰


在尼罗河的西岸，从开罗附近的吉萨至上埃及的希拉康坡里斯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近一百座的金字塔。“金字塔”一词是我国对古埃及角椎体陵墓的形象化的称呼。因为这种角椎体建筑物的每一面都呈三角形，类似于汉字中的“金”字的外形，故名之曰金字塔。古埃及人把这种陵墓称为“麦尔”（mr），其象形文字是用一个台座上的三角形图[image: ]
 来表示的，意为国王及其父太阳神升天的地方。现代西方人的用语庇拉米德（Pyramid，Pyramide），来源于古希腊文庇拉米斯（Pyramis），意为“小麦饼”，因为，古希腊人来到埃及看到金字塔，联想到他们吃的三角形的小麦饼，因而以此命名之。

金字塔建筑经历了阶梯金字塔和标准金字塔二个发展阶段。阶梯金字塔是标准金字塔的前身，而阶梯金字塔则起源于马斯塔巴墓。

在萨卡拉至今仍然屹立着一座基本完好的阶梯金字塔，它是由第3王朝的建筑师伊姆霍太普（Imhotep）为其君主左塞王（Djoser）建造的。最初，本来是按马斯塔巴设计建筑的，边长62.5米，高9.7米的一座方形平顶墓。但是，伊姆霍太普为了体现他的君主的威严，又将这座马斯塔巴的地上建筑的四周向外扩大，又以它为基础向上增加了3层马斯塔巴，高度达40多米。最后，考虑到建筑物的整体的和谐，又向西北侧扩大了层级面积，并再增加2层，因而形成了6层的马斯塔巴重叠而逐层向上缩小的阶梯式金字塔，高约60米，底边东西长121米，南北宽109米，地下墓室深约28米。

与阶梯金字塔相配套的，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包括围墙在内，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群体建筑，或复合建筑。围墙从北至南544米长，从东至西277米宽，高约10米以上，占地面积15公顷。附属建筑物包括圆柱大厅、南宫、北宫、露天大厅、葬祭庙等。

左塞王的阶梯金字塔是金字塔建筑的发端，在他的后继者胡尼王时代，在美杜姆（Maidum）又建筑了8层阶梯形的金字塔，然后把各阶层之间用石块填平，并且外面覆盖上优质的石灰石，因而形成了具有倾斜面的角椎体的“真正的”金字塔，高度约92米，边长144米。美杜姆的金字塔是由阶梯金字塔向真正金字塔过渡的尝试。

最早按标准设计的真正金字塔是坐落于达赫舒尔（Dahshur）的第4王朝斯尼弗鲁王的金字塔。斯尼弗鲁王先是在达赫舒尔墓地南部为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塔身倾斜度原为54。31′，后来发现倾斜角度太陡，为了减轻其内部石室屋顶负荷的重量和压力，于是在45米高时，即接近塔身高度的一半处，把倾斜角度改为43。塔高97.26米，边长188.56米，结果形成了下陡上缓倾斜的所谓“弯曲金字塔”，或“折角金字塔”。斯尼弗鲁并不满足于这座畸形的金字塔，所以，后来又在其北部设计建筑了一座真正标准的金字塔，塔高101.15米，边长213米，角度43。40′，因塔身覆盖以红色石灰石，被称为“红色金字塔”。斯尼弗鲁的儿子胡夫就是在总结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筑了奇迹般的大金字塔，把金字塔的建筑推向了高峰。

胡夫的大金字塔以其规模之宏大雄伟而被称为大金字塔。大金字塔位于开罗近郊的尼罗河西岸吉萨（Giza）的岩盘丘陵地带。塔高原146.5米（现减损为137.20米），基底边长230.38米（现227.5米），角度51°51′塔身共计250阶层，以平均2.5吨重的230万块石材砌成，总计约570万吨重。大金字塔的原拱门式入口在北侧，离地面20米高。通过约100米的向下甬道可达已废弃的地下墓室，还有一条向上通至金字塔中心部位的称为“国王间”的墓室。墓室顶棚呈人字形，承担了巨大的负荷力。

在大金字塔的东、西、南三侧分布一些王妃的金字塔，或者王室人员与贵族的马斯塔巴。离胡夫大金字塔160米远，还有胡夫之子及其继承者哈夫拉的金字塔，其规模稍小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其金字塔前保留了一座葬祭庙。葬祭庙又称上庙，是国王下葬和每年举行祭祀的地方。在上庙之东，直至尼罗河边还有一座所谓下庙，或称河谷庙，它是制作木乃伊并举行仪式的地方。上庙和下庙通过约494.60米长的砌道连结起来。目前仅仅下庙和砌道保留部分残迹。

作为哈夫拉金字塔群的另一座著名建筑物是举世闻名的斯芬克斯（Sphinx）像。斯芬克斯通常汉译为狮身人面像，或狮身人首像，高约20米，长55米，是用一整块石材雕塑成的，如果再加上匍伏在前面的两只前腿，总共73.5米长。哈夫拉的斯芬克斯巨像象征着人的智慧和狮子的勇猛力量的结合，也有人把它说成是陵墓的保卫神。

在哈夫拉金字塔的西南200米，还有一座更小些的孟考拉（Menkaure）的金字塔，大约有胡夫大金字塔的一半大。通常把前面所述的3座金字塔称为吉萨三大金字塔。

金字塔的建筑从第5、6王朝以后逐渐衰落。虽然中王国时代又恢复了金字塔的建筑，但无论其规模或质量都大为逊色。有些金字塔采用劣质或粗石料建筑，或者用泥砖砌造而覆盖以石面。所以，有些金字塔，特别是中王国时代的金字塔难以完整保存下来。到了新王国时代，“帝王谷”的岩窟墓代替了金字塔，金字塔的建筑从此消失了。


3.“帝王谷”的岩窟墓


新王国时代帝王的陵墓有了显著的变化。由于金字塔陵的不断被盗，为了安全地保存法老们的木乃伊，他们便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荒山峡谷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这便是位于西底比斯的，如今称为毕班·穆拉克（Biban el-Muluk）的地方。从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一世起，直至第20王朝的法老们的木乃伊都埋葬在这里，因而人们把这里称为“帝王谷”，严格说来，应该是“王陵之谷”。帝王谷方圆约1公里。从1817年开始，考古学家先后在这里发掘了62座陵墓，其中除了法老墓外，也有部分贵族墓。但是贵族墓多数是安放在另一个所谓“贵族谷”的地方。

帝王谷葬有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二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著名法老，郝列姆赫布法老墓地下通路长达105米。法老墓壁上往往装饰以国王祭祀的宗教活动的场面，还有蛇的画像，以及天文图等。帝王谷中所有的法老墓都被盗劫和破坏，惟有图坦哈蒙墓虽被打开，稍有破坏外，旋即被封上，保存下来至今，基本完好。图坦哈蒙墓由走廊、前厅、棺室、侧室和库房构成。规模不大，但陪葬品丰富，全部大约有5000件，其中全部黄金制品重1128.9公斤，包括一座黄金棺和黄金面具在内。此外，还陪葬有王和神的小像、战车、床、用黄金装饰的椅子、箱子、柜、器皿、王杖、芴、弓、盾、衣服、乐器、棋盘、宝石装饰物等。图坦哈蒙墓是在1922年被发现的帝王谷中的最后一个王墓，因其丰富的出土文物而成为20世纪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发现。

在帝王谷南约1.5公里处，还有一个“王后谷”，大约发现了80座墓，多为第19王朝和20王朝的王后、妃子和王家子女墓。其中，尤以拉美西斯二世王后尼斐尔泰丽墓为最美丽。拉美西斯三世之子阿蒙海尔考普塞夫（Amonhirkopshef）墓的壁画则尤为动人。

（二）寺庙建筑及其不同类型

如前所述，埃及建筑保存下来的除了陵墓外，还有寺庙。寺庙包括神庙和葬祭庙，以及少数祝祭庙。


1.神庙的类型及其代表作


神庙被看作为神的“地面”上的宗教建筑物，或称“神之家”。神庙与陵墓同样也是“永恒之家”，需要长久保存下来。由于神庙是人们“为了信仰”而建筑的，因此，在信仰的神殿中安置神像，以供人们祭拜，并由僧侣主持仪式，直接与神接触。

整个神庙设计建造成长方形建筑物。神庙正面设有壮严的塔门。塔门是一座巨大的，装饰以浮雕并留有插旗凹槽的、具有上窄下宽倾斜面的细长的门墙。通过塔门，沿着神庙主轴线，进入中庭、列柱厅。在神庙主轴线末端有一处阴暗的、长方形的小间，称为圣所或圣殿，是供奉神像的地方。

在新王国时代，埃及神庙的建筑达到了高度水平。神庙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为阿蒙神建筑的卢克索和卡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全长260米，包括了第18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和第19王朝拉美西斯二世，以及希腊、罗马统治时代的建筑物。它以其典型的标准结构而闻名于世。

卡纳克神庙则以其宏大、雄伟和壮严而引人入胜。卡纳克神庙位于卢克索市镇的北面，在第12王朝神庙的遗址上，经图特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兴建起来的。神庙以阿蒙大神庙区为主区，还有穆特和孔苏神庙小区。阿蒙大神庙占地25公顷以上，南北东三面各500米长，西侧600米长，略呈梯形，筑有围墙。整个阿蒙神庙区共有塔门10座。第一座塔门建于后王朝时代，高43米，长113米。经中庭进入第二塔门。在第二塔门之后，有著名的最大的多柱厅，由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完成的。多柱大厅面积4983平方米，竖立着16行（纵向）9排（横向）的134根纸草柱头的石柱，中间的两行12根巨柱高达21米，圆周11米，大约六七个人才能围住，柱头平顶据说可站立100人。这些柱子是用圆形石材堆积起来的，周围雕刻有祭神的场面和象形文字铭文。多柱大厅深沉阴暗，仅仅透过天窗射进一线线阳光，造成一种神秘虚幻的气氛。但如今顶棚已破裂脱落。

在第三塔门后，有图特摩斯一世和图特摩斯三世的两座方尖碑。在第四和第五塔门之间还有2座哈特舍普苏特的方尖碑，现仅存一座，高29.5米，重323吨。碑文注明方尖碑来自于阿斯旺，搬动与竖立这座碑用了6个月的时间。方尖碑是一座上细下粗的方形石柱，其顶端形似金字塔的角椎体，并包上金属片，遇阳光照射而闪闪发光。方尖碑作为太阳神崇拜的象征，在古王国时代通常竖立于神庙外侧塔门的入口两旁和坟墓的入口；新王国时代则成为大神庙建筑的必要组成部分。

在卢克索和卡纳克神庙之间，有一条用斯芬克斯雕像排列在道路两旁，并把两座神庙连结起来的所谓斯芬克斯大道。卡纳克神庙的阿蒙神每年被其僧侣抬出，沿着这条大道访问卢克索神庙，成为埃及人节庆的一项重要内容。

神庙，除了在地面上的建筑外，还有一种在山崖开凿出来的所谓岩窟庙。典型的岩窟庙是位于阿斯旺南，接近尼罗河第二瀑布的阿布辛拜勒的拉美西斯二世庙。这座神庙是献给阿蒙、拉·哈拉凯悌和普塔神的，并且还纪念拉美西斯二世本人，实际上是一座神庙和祭庙的结合体。阿布辛拜勒的岩窟庙依山傍岩，在峭壁斜坡上开凿洞口。大庙门面或许可以称为塔门，高32米，长36米，塔门洞口两旁雕刻有高约21米的4座拉美西斯二世坐像。洞口内还有柱厅以及位于庙内深处的供奉上述3神及其本人的雕刻坐像的圣所。洞窟内全长60米，每年2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生日，以及10月21日拉美西斯加冕日时，阳光可通过洞口直射到庙窟内深处的神和他本人的雕像上。现因建筑阿斯旺大坝，1968年开始，庙址迁移到离尼罗河201米远的65米高处，日照石像时间也分别延后一天。

在拉美西斯二世庙附近，还有一座献给他的妻子尼斐尔泰丽的较小的岩窟庙。庙的正面排列6座雕像，除了拉美西斯二世的3座外，还有被描绘为哈托尔（Hathor）神形象的尼斐尔泰丽的3座雕像。


2.葬祭庙的典型建筑物


第二类寺庙为葬祭庙。葬祭庙，无论在结构或在庙内举行的仪式上与神庙都有相似的地方，但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葬祭庙最初本是金字塔的附属建筑物，在国王木乃伊安葬时建筑，以后每年都要到此祭祀国王。在新王国时代，由于金字塔被岩窟墓所代替，葬祭庙也就与陵墓分开，单独建筑在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新王国时代葬祭庙的建筑达到了最高成就，其中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葬祭庙最大，但未保存下来。现有的葬祭庙的代表作是哈特舍普苏特的葬祭庙和拉美修姆庙等。第18王朝女王哈特舍普苏特葬祭庙建于戴尔巴哈里的沙漠丘陵的险峻陡峭的山麓下，与帝王谷伩一山之隔。哈特舍普苏特葬祭庙依山而筑，屹立于半圆形斜坡的广场上，顺其自然开辟为三阶台地式的带有柱廊的平顶建筑物，台地之间有一斜坡大道连结起来。在柱廊的墙壁上有女王诞生及远征蓬特（Punt）等活动场面的浮雕。在第三台阶上筑有阿蒙大厅，并在其后面开凿的岩窟中设置内殿。整个建筑物依托于悬崖峭壁，显得雄伟无比。除了它的独特的建筑形式外，建筑物上的浮雕和雕像美丽动人。由于种种原因，葬祭庙尚未建完就中断了，特别是哈特舍普苏特的雕像和浮雕画面全被破坏或铲除。

在底比斯西岸的拉美修姆庙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集葬祭庙和神庙、王宫为一体的庞大建筑物，被称为“阿蒙之家中的拉美西斯之家”。拉美修姆的第一、第二塔门之后各有一中庭。在第一中庭中曾经有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巨大雕像，现仅残留部分。在第二中庭方柱前排列的奥西里斯形象的柱子，似乎表明拉美西斯二世与奥西里斯神融为一体。在第一中庭的西南筑有王宫。通过第二塔门可进入多柱大厅，最初有48根柱子，现仅剩29根。紧接其后还有3个小柱厅，每个柱厅有8根柱子。其中第一小柱厅有时被说成是“占星室”，因为在其顶棚上雕有占星图。拉美修姆庙的最后面是圣殿，供奉阿蒙神。在上述的中心建筑物外，周围还有不少库房。

此外，还有一种祝祭庙，是专为国王庆功而建筑的。在卡纳克的阿蒙大神庙区内的图特摩斯三世的祝祭庙就是其代表作之一。

（三）传统法则的雕塑艺术

古埃及的雕塑艺术的发展，正如其建筑艺术一样，往往决定于埃及人的“永恒”世界的信仰和王权神圣的绝对观念。埃及的雕塑作品通常出自于陵墓和寺庙。在陵墓中发现的雕像，是作为现实人物的“替身”而出现的。神庙中的神像和葬祭庙中的国王像，通常是具有纪念性的，以供人们瞻仰和崇拜。古埃及雕塑作品，其数量之多，技巧之娴熟，及其固有之模式，在古代世界艺术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埃及的雕塑艺术可追溯到前王朝时代。早在巴达里文化和涅伽达文化Ⅰ、Ⅱ时期，墓葬中已出土了一些女性和男性人物，以及某些动物的雕塑制品。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着色陶塑的“舞蹈”女像，简明秀美，形象动人，堪称早期雕塑艺术的杰作。第2王朝时代末期最后的几个国王之一的哈塞海姆的2件雕像，则是埃及艺术史上已知的最早的国王雕像。在其底座上还铭刻了被杀死的敌人的数字。

古王国时代，埃及的雕塑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确立了雕塑的某些基本法则和模式，为其固有传统的形成和埃及雕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埃及雕塑作品通常是由石、木、象牙和陶土等原料构成。人物雕像除了下层人民、劳动者外，一般都要按照其社会地位遵循着严格的法则进行创作。神和王公贵族的雕像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即行进式和坐式。前者往往是人物的左腿往前迈开一小步；后者有时人物坐在底座上，或者盘坐在地面上。人物雕像的表现手法，一般都是采用“正面律”的原则。不论雕塑的人物直立或端坐，其头部和躯体必须保持垂直。面部、双肩和胸部则正面展示。面部雕刻，除了相貌与真人相似外，往往还要有与人物本身的不同等级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特殊标准的形象。国王的理想化的雕像与一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神圣性和威严性。

埃及雕像的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雕像着以不同的颜色：头发、胡须和眼圈涂以黑色，衣服为白色。男性的肤色通常是棕色，而女性为浅黄色或肉皮色。眼睛的制作也颇具特色，一般用铁制成，而眼珠则镶嵌以水晶和石英等矿物体。

古王国时代最早的雕刻作品是第3王朝左塞王的石灰石坐像，它是埃及雕刻作品中具有“正面律”特征的早期范本，遗憾的是脸部破损严重。最典型、最杰出的法老雕刻是哈夫拉王坐像，它是出自于哈夫拉河谷庙，用闪绿岩雕刻而成。雕像的头部饰以荷鲁斯神鹰像，面部加以理想化的形象，双手放在膝盖上，端坐于宝座之上，充分体现了国王的伟大永恒的力量和威严无比的崇高地位，达到了埃及美学原理的标准。孟考拉王和两女神群像是行进式雕像的代表作，显示了同样的神圣的造型模式。

第5王朝时期，埃及雕刻艺术表现了宽松的特点，出现了不少描写达官贵人的作品。萨卡拉墓中出土的所谓卡佩尔（Kaaper）王子像，便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卡佩尔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雕之一，由于它的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其表现的人物形象颇似出土当地的村长，因而，又被称为“村长”像。类似的作品，还有一些书吏像。这些书吏像的特点，通常是席地盘腿而坐，左手持记录板，右手握笔，显示出专心致志，随时记录的神态。

在陵墓中陪葬的各类劳动者雕像与传统的严肃呆板的“正面律”表现的王公贵族的形象截然不同。这些劳动者雕像没有严格的造型限制，所以，表现的人物形象更为自然，尤其是那些酿酒、磨谷的女仆雕像，身体丰满健壮，形象生动逼真。

在第一中间期，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也许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木质雕刻成为主要的，仅有的少数雪花石膏小雕像，工艺粗制滥造，而且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值得重视的是阿西尤特（第10王朝）美瑟赫梯（Mesehti）墓中出土的两组战士的模型共80人，手持武器或盾牌，体形健壮，栩栩如生，好像是即将出发去战斗的样子。这些战士模型展现了第一中间期私人的武装力量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

在中王国时代，雕刻家一方面恢复了古老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人物细节的真实，追求个性化。中王国时代的雕像，远不如古王国时代保留的多，但是，其形象丰富、风格各异。在第12王朝时期形成的不同风格的艺术创作主要表现为：底比斯的以得自卡纳克神庙的两个站立的巨像为代表（开罗博物馆JE38286—38287），法尤姆的包括来自利希特的104座雕像的贮藏所和来自伊姆霍太普神庙的奥西里斯柱和木雕像（开罗博物馆JE44951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4.3.17），以及孟斐斯的以孟斐斯和北方他处的作品为代表。这种多样的风格往往是以过去描写国王的各种雕像形式所表现的王家传统相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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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王朝的雕像以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和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系列雕像为代表。这些雕像往往以紧张忧虑的神态取代了古王国时期的那种庄严肃穆的自信的特点。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雕像保存下来的，除了几尊头像、坐像外，还有他的狮身人面像。它那强有力的凶猛面孔的造型与雕刻的狮身美妙地相协调，从而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人和动物体态的结合。阿蒙尼姆赫特三世雕像的风格，树立了许多保存下来的中王国时代国王雕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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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王国时代，特别是第12王朝以后，最引人注意的是表现日常生活各场面的普通人、奴仆和战士的模型。在戴尔巴哈里的美凯特拉（Meketre）墓中出土的两尊木雕彩色绘画的女子雕像，各自身着露肩的紧身裙，头顶装满贡物的篮子，手握斑鸠，应召而来，体态轻盈，优美动人。还有一组以男仆为首的3个女应召人排成一行的群像，形象逼真，保持了同样的传统。

在新王国时代，神庙和陵墓中充满了神、王以及普通人物的雕像，其数量不多，但风格各异，题材更加多样化。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不仅创作了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而且雕塑巨像。

新王国时代早期的雕刻中，哈特舍普苏特女王雕像尤为突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大石灰石雕像，正像一般国王肖像一样，头戴王饰，身着短裙，双手平放，端坐在座位上。它继承了传统的国王肖像的造型，但又明显地表现了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她那坚韧不拔的女政治家的性格。在哈特舍普苏特摄政下成长起来的图特摩斯三世，保留了一系列的雕像。在卡纳克神庙中发现的他的一座雕像，刻画了一个面部安详稍带微笑的年轻英俊的国王形象，而一扫王者的威严呆板的面孔造型。

在新王国时代的巨像中，以阿蒙霍特普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为代表。这些巨像往往与宏大的建筑物相配合。迄今还屹立于底比斯平原上的两尊巨像是以美农命名的。希腊、罗马人把它们看成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所谓美农巨像原位于底比斯的马勒卡塔王宫区以北2公里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葬祭庙前。南面的巨像保存好于北面的，高19.59米，其中基座高3.97米。巨像原高（包括已损失的王冠在内）必定在21米以上，重720吨。北面的巨像原本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本人的雕像，他两手放在膝盖之上，端坐于石雕宝座上。在宝座的两边有传统的，代表上下埃及的两名孪生的尼罗河神的浮雕像。还有象征上下埃及的莲花和纸草围绕在意为“统一”的象形文字铭文周围，表明上下埃及两部分的统一。在它的右侧，有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妻子泰伊的雕像。在左侧原本还有他的母亲穆特姆维娅（Mutemwia）的较小的雕像。

公元27年，埃及发生了地震，底比斯城遭到了破坏。这两座雕像变得千疮百孔，面貌全非，但并未失去法老的威严。传说当年每当清晨来临时，雕像便发出长短高低不同的音响，因而被称为会唱歌的石头，或音乐雕像。

拉美西斯二世的一系列雕像也保存下来。最著名的是阿布辛拜勒石窟庙前的4尊拉美西斯二世坐像，高约21米。巨像的面孔安详、宁静，展现了国王的信心，而在悬崖的衬托下，更显得他的崇高。在巨像的每条腿旁，伴随有他的王室亲属的较小的立像；南面第一尊巨像，国王左腿旁边是王后尼斐尔泰丽像，其右腿旁是王太后图雅（Tuya）像，在他的两腿之间的前面是王子阿蒙海尔考普塞夫。南面第二尊巨像的脸面破损严重。最北面的巨像右腿旁是王后像，左腿边是公主毕凯勒穆特，而两腿前面是王子拉美西斯像。在王之巨像腿旁雕塑其王后或子女的小雕像意在衬托王之伟大，这是埃及雕刻艺术中常用的手法。

在阿布辛拜勒大神庙附近，还有一座献给哈托尔女神和王后尼斐尔泰丽的小型岩窟庙。庙宇前紧连山崖雕刻有6尊巨像，约10米高，其中4尊是拉美西斯二世，2尊是王后的雕像，但却以哈托尔的形象而出现。每一尊像旁也都配有王子和公主的小雕像，以衬托主人公之伟大形象。

此外，在古都孟斐斯的普塔神庙中发现的长约13米的拉美西斯二世像，单独仰卧在当地的博物馆中展览。在其附近还有一座8米长、4米高、重80吨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雪花石膏的斯芬克斯雕像横卧在露天广场上。在开罗火车站前广场上也竖立一座他的雕像。这些拉美西斯巨像成为艺术史上不朽的作品，其艺术上的成就与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新王国时代的雕塑艺术发展中，阿玛尔纳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阿玛尔纳艺术一反传统的、固有的模式，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参见前文）。虽然埃赫那吞的改革失败了，阿玛尔纳艺术结束了它的时代任务，但是，阿玛尔纳艺术的地位和影响不能抹煞。从后来的图坦哈蒙及其他某些雕像上，仍然可以看到阿玛尔纳艺术风格的迹象。

到了后埃及时代，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巨大的法老雕像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国王、僧侣和神的青铜和金制的小雕像。雕刻材料的改变，当然和后埃及时代铁器的发明与应用直接有关。但是艺术创作则进入了一个没落衰败的阶段，虽然有过短暂的复兴。

（四）丰富多彩的浮雕和绘画

浮雕和绘画在现代艺术中，具有严格的区分，但在古埃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浮雕与绘画通常是陵墓装饰中不可缺少的表现形式，而且两者在好多方面具有共同的效用。浮雕通过造型、光线和阴影达到其效果，而绘画作品则有线条和色彩，但两者的表现形式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两者也都是着色的。

浮雕分阳刻（凸雕）和阴刻（凹雕）两种形式。阳刻时，图像的表面被削除到5毫米深，以使图像浮现出来；阴刻时，图像的轮廓被刻在表面上。阳刻浮雕通常用于室内，而阴刻则用于户外，太阳的光线可增加其效果。然而，不同时期，也流行不同的形式。阴刻浮雕比较廉价，主要用于装饰宗教建筑物和中等以上的私人墓，而绘画通常用于一般私人墓中。当遇到粗劣岩石不适于浮雕时，或者为了节省开支，或作品没有必要长期保存的情况下，又如在私人房屋或王宫中的泥砖上，不可能浮雕时，也往往用绘画来表现。虽然，绘画不是上策，但也有许多堂皇富丽的绘画作品保留下来，其手法也促进了艺术家比在浮雕上更自由地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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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浮雕和绘画，埃及人都广泛使用不同的颜料，用各种色彩表现事物的丰富的内容。通常是女性的躯体涂上黄色或粉红色；男性多半是棕色；背景总是用白色，新王国时代偶尔用黄色。浮雕与绘画的更重要的法则是，人体的定型化：面孔通常表现为侧面，眼睛直视前方，双肩朝前，腰部和双腿都是侧面形象。此外，引人注目的是浮雕和绘画与象形文字的关系。在一些浮雕和绘画作品上，通常配带有某些象形文字，目的是用文字补充说明某些画面表达不足的内容。

古埃及的浮雕和绘画起源于前王朝时代或更早些的史前时代。在前王朝时代末期出土的阿拉克石刀象牙柄和一些调色板，特别是那尔迈调色板，达到了浮雕艺术的很高的水平。彩陶和希拉康坡里斯画墓的壁画也展示了它的优美的风采。浮雕和绘画的技巧到了古王国时代，已经形成了其创作的固有传统的法则，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古王国时代陵墓的墙壁上，浮雕艺术继承了那尔迈调色板的风格，突出了王公贵族的高大形象。但是，更多的是反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内容，特别是宗教活动。陵墓建筑，播种收获，狩猎动物，饲养家禽，牧放牲畜，以及贵族官僚的豪华奢侈的生活，包括宴会活动，舞蹈玩耍，宗教祭祀等都是浮雕艺术描绘的主要内容。著名的代表作有萨卡拉的第5王朝悌伊墓中的“猎取河马图”，描绘了大臣悌伊观看仆人协力猎取河马的紧张的神情。第6王朝麦列卢卡（Mereruka）墓中的浮雕画面精细美妙，丰富多彩，特别是沼泽狩猎图中，除了人物活动外，还刻画了正在孵窝的田凫和伺机偷袭的猫鼬，以及大河马咬死一只鳄鱼，而其身后的小河马又被大鳄鱼咬住尾巴的画面，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生气盎然，引人入胜，充分显示了大自然中的生存竞争的紧张神态。

在古王国时代，灰泥墙上绘制的纯彩色的绘画作品相对较少。在美杜姆的第4王朝时期伊太特的马斯塔巴墓壁腰线上描绘的“群鹅图”是古王国时代绘画的代表作。画面上的6只鹅与现实生活中的鹅的尺寸大小基本相同，左右对称各3只，朝着相反的方向漫步行进，悠闲自得，而以两端低头觅食的两只显得尤为突出生动。整个画面色彩和谐，笔法熟练，十分难得。

浮雕和绘画在新王国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和富丽典雅的新风格。新王国时代神庙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场面的浮雕，包括描写国王的军功业绩，商队贸易，以及宗教礼仪、神话故事等。在戴尔巴哈里的哈特舍普苏特的葬祭庙的柱廊、墙壁上的浮雕刻画了对蓬特的商业远征，以及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神圣诞生的神话故事。类似的神圣诞生的浮雕画面还出现在卢克索神庙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诞生间”。

在新王国时代，由于不断的军事扩张，埃及成为一大军事霸主国。所以，在拉美西斯二世时期辉煌武功的战争场面，特别是与赫梯人的战争，不论在卢克索神庙或卡纳克神庙的塔门、列柱和墙壁上，比比皆是。但是，有些浮雕显然带有一定的夸张性。

新王国时代绘画艺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底比斯墓群的壁画上。由于帝王谷一带崖壁岩石易脆，纹理不密，不利于浮雕创作，因而，在灰泥面上作画是更为有效的，而且节省开支。这个时期的绘画不再是浮雕的附属物，而是一种独立的艺术。

第18王朝时期的绘画成就达到新王国时代的高峰。最精彩的壁画多见于西底比斯的贵族墓而不是王陵中。由于新王国时代社会的富强安定，贵族的豪华富裕的生活展现在他们的墓葬壁画上：狩猎、歌舞、宴会等场面，处处可以见到。其中，尼巴蒙（Nebamdn）墓的壁画最有代表性。除了描绘主人在纸草丛中狩猎飞禽的带有刺激性的壁画外，还有反映其高雅文化享受的生活场面。2名裸体舞女在1名女乐师笛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轻快优美，其余3个女人衣着华丽，盘腿席地而坐，其中2人也都伴随击掌，和拍响应。整个画面构成一幅和蔼完美的音乐舞蹈表演的生动场面。在他的墓中另一幅壁画，描绘了头戴香膏，佩带耳环的3名漂亮少女，在女仆的协助下装饰打扮自己，或许准备参加宴会。纳赫特（Nakht）王子墓中的“3名女乐师”图是最具魅力的杰作。在3名女乐师中，各自分别弹竖琴，拨琵琶，吹双笛，其神态举止优美娇艳。3名女乐师，除中间的1人裸体外，其余2人着以白色透明轻盈的衣衫，但仍隐约地显露出女乐师的线条优美，形象迷人的身躯。著名的维西尔拉莫斯的墓壁上，刻画了送葬出殡的哭丧人的哀悼图。这些女哭丧人伴随着拉莫斯的送葬队伍，嚎啕大哭，点点泪珠流满画面。她们身着裸露上半身的长裙，举起双手向天祈祷，个个悲痛欲绝，让人看起来心酸悲切，回味无穷。

阿玛尔纳时期的绘画与文学同样具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阿玛尔纳宫廷中的“小公主”壁画，2人全身裸体，席地而坐，相互嬉闹，亲切可爱。阿玛尔纳宫中墙壁和地板上描绘草木动物的壁画，更显得贴近自然，朴实可爱。尼罗河大自然的画面布满了宫中的每一角落。在那里可以看到水上盛开的淡蓝色和白色的莲花，在稠密的纸草丛林中，还有翩翩起舞和作窝巢居的各种小鸟，以及欢快跳动吃草的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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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王国时代，埃及的绘画艺术随着棺木画和纸草书卷画的流行而日益发展。早在中王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棺木上作画的习惯，到了新王国时代，人形棺木上普遍描绘死者生前的形象，并装饰以树叶、花朵等绘画，进而出现一些与地下世界有关的男女诸神像，如奥西里斯、伊西丝等。这种人形棺画一直流行于托勒密时代。在纸草书，特别是《死人书》上，除了某些咒语文字外，通常配合以黑色和彩色的图案和绘画，而且往往与宗教巫术结合在一起。

除了上述的建筑、雕刻、浮雕与绘画艺术成就外，埃及的实用工艺美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第18王朝图坦哈蒙墓发掘出来的镶金木椅，彩色宝石镶嵌的金面罩，黄金棺，雪花石膏器皿，雕刻画面装饰的木箱等都显示了工艺美术的高超技艺。

到了后王朝时代，由于埃及整个社会的衰弱，其建筑和艺术开始衰微。虽然，第26王朝时曾一度复兴，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已经无可挽回其没落的命运。在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除保留传统的艺术创作外，也吸收和融合了西方的艺术成就而形成了新的风格。

五、科学的发明与实践

在这里我们所讲的科学，仅仅是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以形象反映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不同，自然科学是探讨自然界运动规律的学问，所以，简单地说，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现象的知识，而“科学史一直是关于知识不断积累以及科学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成功历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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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古埃及的科学而言，某些关于自然界现象的知识，往往还与宗教和巫术连结在一起，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严谨的体系，所以，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或真正的科学。但是，古埃及人关于自然界和人类本身的科学知识和实践，为后来真正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古希腊的科学知识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古埃及的科学知识中，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医学、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知识来源于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而它又服务于社会，增进了人类和社会的发展。

（一）医学上的重要成就

在古埃及人的科学知识中，成就最大的是医学。人们为了生存，维持自己的生命，必须与疾病作斗争。最初，古埃及人把疾病看成是一些恶魔在作祟，所以，医术的作用主要是用咒语和仪式驱逐魔鬼。但是，在长期的生死斗争中，除了魔术外，也逐渐积累了一些医治的科学经验，包括医术和药物。所以，最早的医师往往是僧侣，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埃及医学的成就，在其邻近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波斯王冈比斯曾派人到阿玛西斯（第26王朝）那里去，请他送给自己一位最好的眼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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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的医学是由前王朝时期开始的，并由巫师在许多世纪积累的实践经验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某些神庙享有治愈病人的神圣地方的权威的名声，特别是在戴尔巴哈里的哈特舍普苏特庙和孟斐斯的塞拉匹斯（Serapis）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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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及神话中，托特（Thoth）、伊西丝、塞特等神都有治愈创伤、眼疾、妇科等病症，甚至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种种传说。据马涅托的记载，美尼斯的儿子阿托悌斯（Athothis）王是医生，他的解剖学的著作被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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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一位真正知名的医师是伊姆霍太普。他是第3王朝左塞王的维西尔，担任过建筑师、占星家、僧侣等，具有高尚的医术，在他死后的数百年被人们当作医神而受到崇拜。

在古王国时代，各个医生用经验主义方法观察出来的一些现象被精选和分类，形成了专门的用于医生在其日常工作实践中参考的医学文献。在第5王朝建筑师瓦什普塔（Washptah）的陵墓墙上的铭文证明了早在3000年代前半叶已经出现了医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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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医学论文手稿都是来源于相当晚后的新王国时代。专门化的医学文献有《心脏书》、《眼病书》等，在纸草书中还讲到了关于血管的书。但是，保留至今的医学纸草文献主要有10篇。

最古老的，出自卡宏（Kahun）的象形文字的原文，约公元前1850年，包括了关于人和动物的治疗处方与数学手稿，其中医学纸草篇主要涉及妇女病和产科。同样古老的魔术·医学纸草，出自拉美西斯时代，它提供了妇科学和所谓“不灵活”的肢体的治疗的建议。都灵纸草No.3038，似乎在早王朝时代写成，但保存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的手稿上，包括了有关风湿病、血液循环血管说明的篇章。伦敦纸草No.10059，巨大的注意力集中在用魔术方法治疗这里列举的61个处方中，但其中仅有25个直接属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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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埃及医学的分工之细微和医师的分科之专门化。希罗多德的记述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在他们那里，医术的分工是很细的，每一个医生只治一种病，不治更多的病。国内的医生是非常多的，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的，有治肚子的，还有治各种隐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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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的医学中，由于人们的丧葬习惯和制作木乃伊，解剖学尤为发达。在古王国时代，制作木乃伊，仅仅从腹部切口。到了新王国时代，他们学会了用钩子掏出脑髓等医术。

埃及的外科手术也很出名。医师们使用的外科器械首先是刀，最初是石刀，后来才发明了铜刀和铁刀。他们用刀切开腹部，去除脓肿，或摘除肿瘤，特别是常常用刀切除包皮。埃及人及其邻人埃塞俄比亚人从很早时起便有包皮环切的习惯。此外，还有剪刀、钩子等手木器械，十分完备。

从埃及的医学纸草文献上，可以看到好多医疗处方，仅埃伯斯纸草文献便有1000种，其中有些成分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埃及人最常用的药物是蜂蜜，各种麦酒、酵母、油、枣、葱、蒜、茴香等，其次为没药、芦荟、红花等。动物的脏器（脂肪、脑、排泄物、血），包括海马、鳄鱼、羚羊、虫、鸟等。矿物有锰、铝、锑、铜、碳酸钠。药物的制作方法也多种多样：丸剂、栓剂，常用作通便和缓解疼痛。他们还把栓剂插入阴道治疗妇科疾病。还有吐剂、灌肠剂、糊剂和软膏等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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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人的医学实践中，往往同时混合了巫术行为。有些疑难病症通常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必须通过咒语加以驱逐，有时还伴以各种仪式。从医学纸草文献可见，在给病人配制药剂时还得念咒语，而且千遍不厌。

古埃及的医学还没有摆脱巫术咒语的影响，而且有时互相配合，这说明了它在医学上的局限性和原始性，但是，它的医学成就及其对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数学的发明

埃及人的数学知识也是从他们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并且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数学是研究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一门科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离不开“数”。产品的多少，物体的大小，交换的比例等都直接涉及到计数的需要。在国家形成以后，私人财产的登记，税务的表报，土地的测量，以及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没有简单的算术，有时是更复杂的代数和几何的数学知识是难以进行的。

埃及人的数学在远古时代已经发明。大概与象形文字同时或更早些，便已有了数的概念。埃及人的最早的数学都是十分简单的，其象形文字数字表如下：

[image: ]




埃及人采用十进位法。较高的数值在较低的前面写，并指示1—10之间和任何10的乘方与下一些乘方之间的数字。例如，[image: ]
 表示152123，[image: ]
 表示966。

一百万的符号[image: ]
 [image: ]
 也用于表示“许多的”概念，早已废弃不用，或许作为这个废弃的结果，一个新的表述这更高的值偶然被使用。例如：[image: ]
 100000×101=10100000

[image: ]
 （100000×4）+（10000×7）=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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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的算术主要是用加法运算，而减法通常是划去一些符号。乘法则往往是倍乘迭加法计算，没有乘法表。埃及人先确定一个基数，再算出一个倍数，然后按其倍数再加倍计算，最后把得出的几个数值用\号标出，加在一起。例如，13×17

[image: ]




埃及人使用的除法与乘法同样，也是采用一系列的2（加倍）来除，但运算方法与前者正相反。如果被除数除不尽，就用分数，但只限于分子为1的分数。

例如，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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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已有了分数的概念，然而，有少数例外。比如，为了表示5/8概念，他们分5次重复1/8的分数。在象形文字中，分数用人的口的符号[image: ]
 来表现（僧侣体为点），[image: ]
 意味着“部分”。在口的这个符号下（特别是在高些数字的情况下），写上一个或另一个数，它证明这个分数适合于整个的某一部分。例如，[image: ]
 符号，表示5的一部分，即1/5。又如，[image: ]
 数字符号，意为276的一部分，即[im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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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某些分数表现为象形文字的专门形式。例如1/2，用模仿肋骨的形象表示，1/4用斜的十字形表示，作为分数2/3和3/4还具有特殊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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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衡是人们生活中和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数量“标准”。古埃及人的长度是罗克其（腕尺），大致由肘至中指尖的长度，等于52.3厘米。1罗克其分为7拉多尼（手掌），等于7.47厘米。1拉多尼分为4帕列茨（手指），等于1.87厘米。特殊的一个“河流长度”等于20000平方罗克其，按另一方式计算为10.5公里。埃及人的基本的面积单位斯塔特等于2735平方米。基本的重量单位是德本，大约相当于91克。

古埃及人确立了数学的法规，用经验的方法解决了一些或另一些难题的方法，一般是逻辑的推论。他们提出根据，用它帮助说明数学课题解释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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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算数有关的还有代数和几何。虽然，有关数学分析的论文至今尚未发现，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代建筑的金字塔可以说明他们已具备解决复杂的几何学课题的能力。例如，胡夫大金字塔角锥体的四边面向正东西南北，其误差度很小，北和南两边仅向西南方偏2°28′和1°57′，而东和西两边仅向北偏5°30′和2°30′，其误差度仅仅是一度之几分之一。古埃及人关于圆周和直径的关系也十分清楚。如果我们把大金字塔的4边长之和931.22米（每边为232.805米）用大金字塔的高（148.208米）的2倍除之，可以得出π的数值，[image: ]
 。或者用金字塔的边长2.32805米除以金字塔高之1/2（74.104）等于3.141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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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古埃及人已经知道属于彼此的直角三角形的边，如：3∶4∶5。然而，难以证明，他们靠经验的方法，逐渐精细地发现法则之后，在那些所利用的几何法则的深入研究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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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及人的数学知识，我们可以通过保存下来的纸草作些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有伦敦的林德数学纸草和莫斯科的数学纸草。莫斯科纸草No.14涉及了截顶金字塔体积的计算：

假如你提出截顶金字塔高6罗克其，底边为4，上边为2，用4计算。使它们自乘得16。把4加一倍得8。用2计算，使它们自乘得4。把这16与这8和这4加在一起。得28。计算6的1/3。得2。把28计算2次。得56。看！它是56。你求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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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用的计算方法是42+2×4+22，再乘上6的1/3，求得截顶金字塔体积为56。如果，我们用求角锥体截顶公式来表示，就是[image: ]
 [image: ]
 。在这里h是高度，而a和b是底边和顶的边，V是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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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早在上古时代已知道简单的方程式，如阿赫摩斯（约公元前2000年）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写出了一元一次方程式，并使用“堆”代表未知数。从其他数学纸草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至少已能解决一元二次方程式。

古埃及人的数学知识的基本特点是实用性。在保留下来的数学文献上的例题大都是指具体实物，很少抽象的数学，缺乏理论的基础，说明其数学还是处于低下的水平。

（三）天文学的知识

天文学又称占星学。古埃及人关于星的研究与知识积累起源于远古时代农业生产的需要。古埃及的农业生产，由于播种季节和田野、果园的丰收，都要依赖于尼罗河的每年泛滥，而尼罗河的泛滥，又和星体的运动有关。特别是每隔1460年便会出现日出、天狼星升空与尼罗河泛滥同时发生的现象。所以，僧侣从很早便开始制作天体图。

埃及的天文学与数学一样，仍然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而且还落后于巴比伦。在古埃及的文献中，既没有数理仪器的记述，也没有日食、月食或其他天体现象的任何观察的记录。埃及人曾把行星看成漫游体，并且有命名的称为星和星座（它很少能与现代的等同起来），所以，他们仅有的创作能够夸大为“天文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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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王国时代一直到较晚的托勒密时代保存下来的某些铭文包括了天空划分的名单。被希腊人称为“德坎”（黄道十度分度）的是用图描绘的所谓夜间的12小时。人们使用德坎划分年份，一年由36个为期10天的连续星期构成。36个德坎共计360天构成一年的时间，但是，还缺少5天，因此，每隔若干年，每星期德坎出现的时间就必须往后移。

埃及人的宇宙观念往往是用不同的神话来解释，并且保留了一些不同的天体的绘画。在新王国时代陵墓中的画面上，我们看到天牛形象的天空女神努特，她的身体弯曲在大地之上形成了一个天宫的穹隆，其腹部为天空，并饰以所谓“星带”。沿星带的前后有两只太阳舟，其中头一只上载有太阳神拉，他每日乘日舟和暮舟巡行于天上。大气之神舒立在牛腹之下，并举起双手支撑牛腹，即天空。天牛的四肢各有2神所扶持。按另一种神话传说，天空之女神努特和大地之神盖伯两者互相拥合在一起，其父大气之神舒用双手把努特女神支撑起来，使之与盖伯分离，仅仅让努特女神之脚和手指与地面接触，而盖伯半躺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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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埃及人关于天、地、星辰的模糊的概念。

埃及的某些僧侣被指定为“时间的记录员”，他们每日监视夜间的星体的运动，他们需要记录固定的星的次序，月亮和行星的运动，月亮与太阳的升起、没落的时间和各种天体的轨道。这些人还把上述资料加以整理，提出天体上发生的变化及其活动的报告。在拉美西斯六世、七世和九世的墓中保留了星体划分的不同时间的图，它由24个表构成，一个表用作每半个月的间隔。与每个表一起，有一个星座图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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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8王朝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时的塞奈穆特墓中的天文图，可以说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天文图。神庙天文学家所知道的一组星为“伊凯姆·塞库”，即“从不消失的星”，显然是北极星。第二组为“伊凯姆·威列杜”，即“从未停顿的星”，实际上是行星。埃及人是否知道行星与星之间的区别，尚未报道。他们所知道的星是天狼星、猎户座、大熊座、天鹅座、仙后座、天龙座、天蝎座、白羊宫等。他们注意到的行星有木星、土星、火星、金星等。当然，他们的星体知识并不精确，星与星座很少能与现代的认识等同起来。

太阳的崇拜，在埃及占有重要地位。从前王朝时代起，太阳被描绘为圣甲虫，在埃及宗教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不同时辰的太阳还有不同的名称，如早晨的太阳称为凯普利，中午的太阳称为拉，而晚间的是阿图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还有另外一些太阳神。

埃及人的民用历法，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日，一年360日，后来又增加了5日，以365日为一年。但是，实际上，这种历法并不精确，因为，1个天文年是[image: ]
 日，所以，埃及民用历每隔4年便比天文历落后1天。然而，在古代世界，这就是最佳的历法。罗马的儒略历就是儒略·凯撒（J.Caesar）采用古埃及的太阳历加闰年而成的。中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对儒略历加以改革，成为今日公认的世界性公历。在这一方面，同样可以看到古埃及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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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希腊、罗马的征服埃及：东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交融

传统的法老文明维持了三千年之久，在中东历史发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岁月的交替，东西方文明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以致发生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冲击，传统的法老文明受到了新的挑战。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Macedon）大帝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了小亚后进军到埃及，结束了近三千年的“法老埃及”文明的时代，开辟了马其顿·希腊为首的西方文明统治埃及的新时期。接着，罗马人又扩张，远征埃及，把埃及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埃及属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版图内的一部分。直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古老的埃及文明也就结束了。此后，埃及作为一个封建化的国家，迈入了中世纪时代。

西方文明对法老文明的冲击，打破了法老文明的固有的传统文化，但是，也为埃及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法老文明的某些成就也交流到西方世界，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亚历山大·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埃及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一）亚历山大的征服与托勒密王朝的创立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东征，通过赫勒斯滂海峡，侵入小亚。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伊萨斯（Issus）战役中击败了波斯王大流士（Darius）三世的军队。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进军埃及，几乎没有遇到波斯方面的抵抗。是年秋，占领了古都孟斐斯。土著的埃及人由于不堪波斯的统治，不伩没有抵御亚历山大的征服，甚至把他看成是解放者，表示欢迎。亚历山大一反波斯统治者对待埃及诸神的态度，虔诚地祭拜埃及神灵，因而又得到了埃及人的好感和拥护。

亚历山大从孟斐斯沿尼罗河西部支流而下，途中在马留提斯（Mareotis）村选定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系列亚历山大城市中的第一个，也是亚历山大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他用大麦粉在黑土地上画好了战袍形状的城廓。据说，后来创建的亚历山大城，仅仅是当年亚历山大划定的疆界的一部分，可见他的城建计划之庞大。

亚历山大继续向西前进，艰苦跋涉，通过西沙漠来到锡瓦（Siwah）绿洲请示神谕。据古典作家阿里安（Arrian）说，亚历山大在沙漠中得到了两条蛇的帮助，才引导他的军队找到了阿蒙神庙，并将他们带出了死亡的沙海。但是，也有人说引导他们的不是蛇，而是两只乌鸦。亚历山大在神庙里祈求神谕，据他说，“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回答”。
 
[1]



亚历山大的锡瓦之行，得到阿蒙神的承认，因而取得了对埃及的“合法”的统治权。从锡瓦绿洲返回孟斐斯，亚历山大创建了自己的政权。他把埃及分成两个行省，指定两个埃及人作为总督分管上下埃及。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离开埃及，继续他的远征，只留下少量军队驻在埃及。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东征胜利结束，率军返回巴比伦。这样，靠军事征服形成了一个西自地中海沿岸，东至印度河，包括部分中亚的欧亚大帝国。

公元前322年，亚历山大去世，亚历山大大帝国也就随着崩溃了。亚历山大的部将各霸一方，托勒密·腊加（Ptolemai.Lagos）则成为埃及的总督。公元前305年，托勒密·腊加独立，宣布为王，成为埃及的新王朝的奠基者。托勒密王朝从公元前305年开始，至公元前30年被罗马征服，共计15代，凡275年。

（二）托勒密王朝的专制主义统治与对外关系

埃及托勒密王朝在法老埃及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上，结合马其顿·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的专制主义制度，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希腊化的专制主义政体的国家。托勒密诸王是国家的最高君主，掌握着国家的行政和司法的全权，统率行政的官员，并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国王任命财政大臣，通过财政机构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统管国家谷仓和金库。在各诺姆和村落，也都设有谷仓和金库负责收集谷物和征收税金，上缴国库。
 
[2]

 在行政区划上，一个诺姆相当于一个省区，每个诺姆下设若干托波斯地区，其下还辖有许多村庄。诺姆长是诺姆的最高长官，但是，它的权力不断受到限制，最终落到驻扎在各诺姆的军队的斯特拉提戈斯（Strategos，将军）的手中。这些将军们除了军权外，逐渐又获得了行政和财政大权，直至最后成为诺姆的实际上的全权统治者。在每一诺姆中，除了诺姆长和驻在将军外，还有一批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还有一个总财政官、总会计师，和一批分管档案、书信和政令的官员。

在诺姆长之下，各地区的负责财政管理的官员称为奥伊口诺摩斯。托勒密王朝管理系统中的最下层官员是村长。

除了一个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系统外，在托勒密王朝时代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是僧侣集团。王朝的统治者和僧侣集团相互支持、彼此利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托勒密王朝是埃及僧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期，有的僧侣已涉猎政治权力。在公元前2世纪的后期，我们看到了一个名为托勒密的希腊人，同时兼有一个高级教职和一个法官的头衔。
 
[3]



从政权的归属、组织形式和实现统治各种机制等几方面考察托勒密王朝的政治体系，可以说，它是一个专制君主统治下的，以希腊统治阶级为主，并联合了埃及贵族和高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托勒密王朝专制主义统治的一大特点是法律上存在两大系统：希腊人的城市法和埃及人的土著民族法。最初，这两大系统的法律并行发展，相互影响，而希腊人的城市法逐渐取得统辖埃及人的土著民族法的支配地位。但是，由于托勒密王朝内部的家族之间各种关系的矛盾，常常引起权力的争夺，削弱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所以，血缘婚配往往成为托勒密王朝巩固其统治的缓冲器。例如，托勒密八世娶了亲妹妹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二世为妻；他们的女儿克娄巴特拉三世又嫁给了自己的叔叔、托勒密九世，其儿子托勒密十世又与妹妹赛林娜（Selene）结婚。这种血缘婚配，除了缓和家族内部的矛盾外，还可以确保大权不至旁落。

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来看，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是一个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军事大帝国，其鼎盛时代的版图不仅圈上了塞浦路斯（Cyprus）和昔兰尼加（Cyrenaica），而且还囊括了巴勒斯坦、叙利亚、腓尼基、小亚西南和爱琴海南部，以及萨莫色雷斯（Samothrace）和雷斯勃斯（Lesbos）岛上的主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这些域外之地，在组织管理上渐渐地托勒密化。

从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一世加入了争夺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和地中海世界霸权的斗争中。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来扩大版图是托勒密王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是野心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此外，也有贸易的需要。托勒密王朝与塞琉西（Seleucia）帝国之间的5次叙利亚战争，先后持续了80多年，最终造成塞琉西与埃及帝国的两败俱伤。在罗马人的调停下，塞琉西的军队退出了埃及，从此，埃及托勒密王朝便被笼罩在罗马帝国势力的阴影下。在此后的托勒密五世、六世、八世、十一世、十二世统治时，埃及在对外关系上和王室内部的斗争中，往往都由罗马出面调解。特别是在托勒密十三世时，他与其姐姐克娄巴特拉七世共同摄政。但罗马的将军凯撒迷恋克娄巴特拉七世而支持她的统治。公元前47年，托勒密十三世死后，凯撒起用克娄巴特拉七世的异母兄弟托勒密十四世，并促使他与克娄巴特拉七世结婚与共治。但是，克娄巴特拉已与凯撒相恋偷情，据说，她为了保证她与凯撒之子的继位在公元前44年谋害了托勒密十四世。小凯撒·托勒密十五世则于公元前44年登上王位的宝座，直至公元前30年屋大维灭亡埃及。

（三）托勒密王朝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托勒密王朝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基于法老埃及社会的基础上，但是，附加上了希腊人的特殊管理，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生活。

在古代埃及，法老王历来是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到了托勒密王朝时代，全部土地在法律上也是属于新王朝的这些外来的国王，但是却被分成几种不同类型的土地，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国王直接拥有绝大部分优质的土地，成为王田。王田由国家行政官员经营，由“国王农民”耕种。“国王农民”，希腊语为“劳伊”（λaoi，直译为“人们”，“居民”），又称为“国王佃农”，是托勒密王朝时代农村居民的基本群众。关于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究竟是奴隶、农奴或半农奴，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接受的答案。国王农民通常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抵压品，并通过契约形式承租国家土地，从国家那里领取种子，甚至借用牲畜，按照国家规定的时间、作物品种，在管理人的监督下从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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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谷物，通常是每阿鲁拉土地平均缴纳4阿勒塔巴。正常的收成是每阿鲁拉约10—12阿勒塔巴谷物，
 
[5]

 租金大约1/3多些。但是，国家不分担减产和歉收的灾情，因此，遇到荒年，租税的负担实际上还要多些。除此之外，还需担负其他各种税务。尽管如此，国王农民并不附着在土地上，其佃农身份也非世袭的。在法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其他埃及人一样，完全是自由的。公元前118年的《赦令》（泰布图尼斯[Tebtunis]纸草No.5）把“国王农民”与僧侣、战士并列，作为赦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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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他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应该是自由的租佃者。他们除了耕种王田外，也佃耕庙田，或私人的赐田、屯田。佃耕制事实上在新王国时代的神庙土地上已经出现，而在托勒密时代发展起来。

除了上述的王田外，还有一种授田，其中包括庙田、屯田、禄田、赐田和私田。根据泰布图尼斯纸草60.61.a的记录来看，王田、庙田和屯田的土地面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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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王朝时代为了发展农业，开辟了大片土地。法尤姆地区在古王国时代可能只有100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到第12王朝时估计最多可达450平方公里。在托勒密王朝，特别是托勒密二世时，为了扩大耕地，在法尤姆地区大兴水利建设工程。较大规模的工程项目是复合渠道网，控制水道，封闭哈瓦拉（Hawara）等，使莫伊利斯湖水保持在-5米以下，将法尤姆地区的可耕地增加了2倍，达到1300平方公里。与此相应，人口可能超过30万人，村落最少达19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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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建设、经济开发的情况下，托勒密二世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新的法尤姆诺姆。

此外，在托勒密王朝时代，把科学技术用于种田：沙杜夫、扬水车的使用使高地上的庄稼得以浇灌，使埃及许多地方出现了一年三季的种植和收成。脱米机的发明创造大大提高了谷物加工的生产效率。

托勒密王朝政府鼓励人们在不毛之地开垦果园，种植葡萄，改善葡萄的种植技术。同时，引进橄榄的种植，鼓励和保护橄榄的生产。但是，埃及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在希腊世界，埃及素有“谷仓”之称，后来，在罗马帝国统治时代，埃及又成为罗马帝国粮食的主要来源。此外，白菜、大蒜、玫瑰花等成为园艺种植中的主要作物。

畜牧、养猪、养蜂等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骆驼大概就是在这时期首次驯化的。埃及还从国外引进良种改良绵羊。

手工业生产，包括金属加工、制革、制陶、纺织等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玻璃器皿制造业闻名整个所谓希腊化世界。

托勒密王朝的生产管理体系，从整体上看，是一个国家垄断控制为主、私人经济为辅的综合体，也是一种高度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垄断和专营是这一时代埃及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国家垄断和专营的部门和生产领域有银行、纺织、造纸、谷物、油料、制盐和酿酒等。国家银行设在亚历山大市，下设诺姆银行，村银行为分支银行，负责金融、税收业务。

托勒密王朝的税收主要是实物税和货币税。纳税的内容包括：屯田税、财产税、人头税、经营或种植许可税等。

托勒密王朝时代，埃及成为地中海世界贸易的中心。谷物、纸草是埃及主要出口货物。此外，还有啤酒、亚麻、多色玻璃等。进口货物的税率很高，但是木材、金属、酒、橄榄、油、棉、绸，以及贵重宝石还是源源不断地输入埃及。对外贸易显得十分活跃。

（四）托勒密王朝的宗教与文化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开辟了马其顿一希腊人统治埃及历史的新阶段。如果说，托勒密王朝对埃及人在政治上加强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在经济上实行了国家垄断的政策，但是，在文化上的控制却显得比较松弛。所谓埃及的“希腊化”，并不单纯是希腊文化强加于埃及文化，往往是两大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甚至是希腊文化有时被埃及文化所同化。这是两大民族的一个长期的心理融合的过程。

在宗教信仰上，托勒密的统治者从不排斥埃及传统的宗教信仰，他们像尊重自己的神一样，接受埃及的神祇。这一点，他们与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明显不同。事实上，希腊人从埃及吸收的许多文化好多都与宗教有关。宗教是埃及的希腊人受到埃及文化直接影响的重要部分。

托勒密王朝宗教信仰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埃及传统的神与希腊神的认同合一。托勒密一世引进埃及的塞拉匹斯神的崇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塞拉匹斯作为托勒密王朝的保护神，其崇拜中心在亚历山大城和孟斐斯地区，两地都建筑了与其有关的神庙。塞拉匹斯神被看成是埃及的奥西里斯神和阿匹斯神的结合物。塞拉匹斯含有死后的生命，农业复活的因素。除此之外，埃及传统崇拜的一些神灵，如阿蒙、哈托尔、阿努毕斯、托特、伊西丝、奥西里斯和荷鲁斯等神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仍为人们所崇拜。特别是伊西丝女神的崇拜，远达地中海的每一角落。上述的埃及诸神往往被希腊人认同于自己的神，如阿蒙被等同于宙斯（Zeus），荷鲁斯等同于阿波罗（Apollo），托特等同于赫尔墨斯（Hermes），哈托尔等同于爱富罗底（Aphrodite），普塔等同于赫菲斯特（Hephestus）等等。

埃及人信仰的神祇中，有不少是动物；动物的崇拜在托勒密时代也很盛行。例如，鳄鱼神索贝克，其崇拜中心在法尤姆。埃及的希腊人由于对它的尊敬和恐惧而继续崇拜。本世纪初，在泰布图尼斯发掘出数千具鳄鱼木乃伊。

当然，希腊人也有其民族神的崇拜。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保持了希腊传统的神庙有泰阿德尔菲亚（Theadelphia）的狄奥斯库罗伊神庙，德墨特尔（Demeter）神庙，拉勃兰达的宙斯神庙和卡拉尼斯（Karanis）的赫隆（Hieron）神庙等。

托勒密王朝重建和新建了许多神庙，大多数是维持埃及原有的风格。卡纳克阿蒙神庙系统的增补就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程。菲莱的伊西丝神庙，埃德富（Edfu）的荷鲁斯神庙，旦德拉（Dendera）的哈托尔神庙都是托勒密时代新建的重要神庙。

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中心就是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对后世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它的博物院和图书馆。博物院似乎是现代的科学院和大学的结合体，广泛招揽世界各国的学者名流，从事各种学术研究，免费为院士们提供食宿，并免除他们的赋役。博物院设4个部门：文学、数学、天文和医学。博物院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叙拉古人阿基米德（Archimedes）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科学活动。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既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又是哲学家和诗人。欧几里德（Euclid）在这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几何学原理》。

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是古代的第一个大型图书馆，藏有各种书籍和手抄本达50万卷，包括几乎所有的希腊著作和部分东方的典籍。学者们经常出入这里，从事图书文献的整理、注释和校订工作。《旧约圣经》也是在这里被译成希腊文，据说在公元前270年由70（一说72）人在72天内译完。

亚历山大城由于遭到罗马人的劫掠，博物院和图书馆破坏严重，书籍散失，学者们也纷纷离开。但是，作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对文化的发展，其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二、罗马、拜占廷帝国在埃及的统治与基督教文化的传播

公元前30年，屋大维（Octavius）率领罗马军队侵入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娄巴特拉自杀身亡，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帝国的统治，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395年，罗马帝国自身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埃及自然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分。在罗马和拜占廷帝国统治时代，埃及奴隶制继续发展，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结束了拜占廷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此后，埃及属于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并进入中世纪的封建制社会。埃及长达4000余年的古代文明最终结束了。

（一）罗马帝国的征服与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

罗马帝国的征服埃及，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的权力转移的过程。早在希腊化各国争霸的过程中，托勒密埃及便投靠罗马，维持自己王朝的统治。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托勒密王朝的属地昔兰尼加和塞浦路斯便先后划入罗马的版图。到了托勒密十三世和克娄巴特拉七世共同摄政时，克娄巴特拉七世依靠罗马将军凯撒和后来安敦尼（Antony）的帮助而独揽大权，托勒密王朝已经被罗马帝国所控制。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Actium）战役中战胜了安敦尼和克娄巴特拉的联军。次年，他率军侵入埃及，安敦尼和克娄巴特拉自杀，托勒密王朝也就结束了。

埃及沦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与其他行省不同的是，它在罗马皇帝的直接控制下。一名相当于总督的罗马长官常驻埃及，作为罗马皇帝的代表主持埃及的日常事务。他以罗马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又以罗马皇帝的朝代纪年，而不像其他行省那样，以执政官的任期纪年。罗马皇帝还把埃及的全部收入作为私产，由他个人处理。由此可见，埃及已成为罗马元首的私人领地。

在行政机构的组织和管理上，罗马埃及的这个特殊的行省，继续实行和加强君主皇帝的专制主义的统治。罗马埃及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托勒密王朝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动主要发生在地方，特别是诺姆以下的组织机构上。中央政府的最高长官由罗马皇帝直接从具有骑士身份的罗马人中任命。最高长官统管埃及的行政、财政、法律和军事等事务，是罗马皇帝的最高代理人。

在行政方面，长官之下设有政务会，这些官员协助长官工作。在法律方面，除托勒密政府保存下来的希腊和埃及的法律外，中央政府还保存大量的罗马法典、法令和罗马皇帝的法案和批复的法律文献。此外，还有罗马人的主体法，特别规定了罗马市民的权利和义务。

中央政权下面，设有诺姆和村镇的地方政权机构。在中央政权和地方行政机构之间，还有一些名为埃庇斯特拉提戈斯的官员们，分别管理底比斯、中埃及和三角洲3个大区。这些官员由罗马公民中任命，主要负责地方行政事务，并任命地方官员。诺姆的最高首领仍然是斯特拉提戈斯，与托勒密时代不同的是，这一职位不再具有军事的职能。这些诺姆官员不再从罗马骑士中选任，而是从埃及的希腊人中任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是诺姆下属的村镇。

在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中，罗马埃及引进了一些新的管理体制。托勒密时代的领薪官员被罗马时代的受封爵位的地方官所代替。他们不领受薪金，纯属尽公民之义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等级的强制公职体系。在埃及的一些希腊城市中，如亚历山大、托勒梅斯（Ptolemais）等城，还有城市议会。在公元2世纪末，以市议会为核心组成了元老院。

税收是罗马帝国在埃及统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罗马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废弃了托勒密时代的国家专营和垄断政策，实行了一种更复杂、更有效的税收体制，并将其收入的大部分运往罗马。

罗马时代埃及的税收可分为土地税和货币税。土地税大部分以实物上缴，但土地的成分与托勒密时代有些变化。货币税的范围广泛，名目繁多。首先是人头税。这是罗马人引进埃及的新税目。除罗马公民、法尤姆屯田兵后裔、希腊城市公民外，所有埃及人一律缴纳人头税，即使是后来的埃及人变成了罗马公民，仍不能免除其人头税。通过人头税可以看到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种族歧视的加强和社会地位的反差。人头税之外，还有贸易税、制造者税、工匠税和市场税等也需要用货币支付。在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统治者还不断增加了一些不定期的税收项目。

（二）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及其影响

宗教在埃及人民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埃及古文化都是在宗教的笼罩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托勒密王朝时代，不仅维持了法老埃及的传统宗教，而且希腊的宗教与埃及的宗教融合在一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罗马统治时代，不论是传统的宗教，或者新的宗教——基督教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罗马统治者企图以皇帝的崇拜代替传统的宗教信仰，特别是以残酷的手段限制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

基督教最早发生在罗马帝国内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在公元一世纪后叶很快传播到埃及，并在埃及流行起来。据传彼得（Petros）的门徒马可（Markos）是第一位从罗马来到亚历山大城传播福音的基督徒，并在亚历山大的犹太区建立了基督公社。

基督教的传入并流行于埃及，显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基督教宣扬死而复活和追求美好的来世生活，显然是吸取了东方神学，特别是埃及的宗教神学思想。死而复活的思想在埃及神话关于奥西里斯的传说中可以找到说明。埃及美术作品上描述的基督徒手拿的十字架，不同于其他的十字架，在其顶端上还有一个圆环，即♀形，这种符号在埃及象形文字中读为安柯，意为“生命”，象征着再生。埃及的金字塔、木乃伊也是“再生”的宗教观念的体现。基督教的圣母、圣子的故事也脱胎于埃及的伊西丝与荷鲁斯的故事。所以，基督教传入埃及，其宗教思想、意识很容易为埃及人接受。

其次，移居埃及的犹太人，为基督教传入埃及起了先导的作用。早在公元前3世纪，少数犹太人就开始定居于埃及。公元前2世纪，又有大批犹太人涌入埃及，他们在亚历山大建立教堂，并且成为《旧约》圣经译为希腊文本的一个动力。在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公社就已经有了圣经的希腊文本。这为基督教在埃及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但是，基督教之所以在埃及广泛传播，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普救众生的性质。在罗马长期统治下的埃及人企图盼望救世主来解救他们，而基督教的救世主观念，正好顺应了众人的心理要求。

基督教传入埃及分为两个阶段。公元115—117年的犹太人战争之前，是为基督教传入埃及的最初阶段。其活动中心是亚历山大和乔拉（Chora）两地。由于犹太人的战争，传播活动受到打击。从公元135年后，进入基督教在埃及传播的第二阶段。在基督教传播的初期，有一位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斐洛（Philo）。他把犹太教神学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Plato）的思想融为一体，并且规定了基督教在埃及的发展方向，又为弥合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怨恨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斐洛同时，还有一个以特拉普提（Therapeutae）为代表的犹太教的苦行派作为基督教的先导而存在。

公元2世纪初的7件圣经纸草保存下来，其中包括约翰（Joannes）福音书，成为基督教在埃及传播的证据。此后，还有一些基督教文献流传起来，如《巴拿巴斯（Barnabas）通讯》、《无名福音书》和四福音书等。这些文献显示了对犹太教的猛烈攻击和敌视。

在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被平定后的大约45年间，在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处于诺斯替派（Gnosticism）为主导的宗教思潮控制之中。1945年在埃及发现的48卷科普特诺斯替派著作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诺斯替思潮的主要内涵。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只有通过掌握“诺斯”，即“真知”，才能得到人生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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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替派的救世之道，显然与正统的基督教不同，而成为异教之一支。

诺斯替派思潮主导埃及基督教之后的一百多年是亚历山大城的教理学校统治埃及基督教的时代。几位影响巨大的基督教领袖，克雷芒（Clemens）、奥利金（Origenes）、狄奥尼西（Dionisius）之间有着师承关系，先后担任过教理学校的校长。克雷芒是一正统基督教徒，因而体现了基督教与希腊文化的结合。他的学生奥利金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确定《新约全书》可信文本上所作的努力。他还对圣经作了大量注释，并将希伯来文《旧约全书》与希腊文等4种文字分6行对照排列，编成《六栏圣经》。

埃及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教一样，最初都具有反罗马统治的性质，所以，一些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人，即科普特人，一直受到罗马皇帝的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Milano）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此后，基督教在埃及传播开来。到了公元四五世纪，亚历山大城成为全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学术研究的中心。

基督教运动从尼西亚（Nicaea）的全基督教大会（公元325年）开始，到卡尔西顿（Chalcedon）全基督教大会（公元451年）结束。全基督教大会运动是由科普特人领导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宗教神学的中心而居于宗教方面的领导地位，这和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显然是不相容的。因此，希腊人要求他们的大主教和教会居于科普特人及其教会之上的优先地位，而把后者贬低到次要地位。在卡尔西顿大会上，这两个教派公开决裂。科普特人的基督教教义虽然与拜占廷人的教义差别不大，但科普特人坚持他们的教义中有一部分不同于前者的教义，因而被拜占廷人宣布为异端邪说。科普特人不论在会上或会后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教堂成为反拜占廷的埃及民族主义者革命活动的集会地。

公元三四世纪，作为对基督教文明有巨大贡献的修道院，在埃及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埃及修道院的创始人是安敦尼，他在20岁左右离家到尼罗河附近的德巴日旷野隐修，并创立多所修道院。那些退居沙漠的修道士与世隔绝，过着虔诚与苦修的生活。科普特人的修道院至今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它是融合了古埃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三）埃及人民反罗马和拜占廷帝国统治的斗争

罗马和拜占廷帝国对埃及的长达600多年的专制主义统治，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罗马统治者源源不断地把埃及的粮食无偿地运往罗马，导致了埃及广大农村的赤贫化。罗马帝国的强制公职制，则把政府的大量开支摊派到中产阶级的身上；大量的苛捐杂税和徭役又落到埃及人的头上。此外，罗马帝国的种族统治政策也造成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严重对立。所有这一切矛盾导致了埃及人民的反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尖锐斗争。

早在公元1世纪，不堪罗马帝国苛捐杂税负担的农民便弃地逃亡他乡，或者到三角洲的沼泽地充当强盗，谋求生活。农民的逃亡，大大影响了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此外，广大农民还采取了更积极的暴动的手段反抗罗马统治者。公元152年发生的埃及人民起义，持续了一年多，严重地威胁了罗马帝国的粮食供应。罗马皇帝安敦尼不得不亲临埃及督察，恢复社会秩序。公元172年，在马可·奥利略（Marcus Aurelius）皇帝统治时代，尼罗河三角洲爆发了由僧侣伊西多尔（Isidor）领导的布克里人（Boukoloi）起义。“布克里人”一词来自“布克里亚”，意为尼罗河三角洲难以通过的地方。广大农民成群逃亡到布克里亚，聚集力量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不仅击败了前来镇压起义的罗马兵团，而且进军亚历山大城。但是，前来镇压起义的叙利亚军团利用起义阵营内的纠纷，制造内讧，分化瓦解了起义的队伍，使埃及民族主义革命的旗帜被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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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更多的布克里人的反罗马的民族革命斗争却一直继续到公元5世纪末的拜占廷帝国统治的时期。

公元3世纪末，亚历山大城也发生了反罗马统治的埃及人民起义。接着，在公元291年上埃及的科普托斯和布塞里斯（Busiris）又发生暴动。公元296年，亚历山大城再燃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埃及人民起义，直至6世纪末和7世纪初，汇合成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奴隶、农民和贫民大起义。特别是阿萨利亚领导的人民起义严重地威胁了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以致帝国政府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前来镇压。起义队伍与政府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表现了埃及人民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帝国的统治。埃及人民的起义斗争很快波及到拜占廷帝国的其他行省，构成了摧毁拜占廷帝国在埃及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到6世纪末叶，拜占廷的内忧外患，难以维持原先的庞大帝国版图。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兴起，641年伊斯兰军攻陷巴比伦（Babylon）要塞（位于三角洲顶端）。是年9月14日，双方签署和约，埃及结束了拜占廷帝国统治的时代，揭开了阿拉伯人统治埃及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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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古埃及人经历了漫长的蒙昧、野蛮时代，几乎与苏美尔人同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社会。古埃及人从公元前3500年的涅伽达文化Ⅱ开始，经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埃及和希腊、罗马统治时代，直至公元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止，先后维持了四千年之久的文明。所以，古埃及又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国家。

古埃及国家经历了从分散、独立的城市国家到统一王国的历史阶段，又从统一王国发展到称霸亚非的古代世界第一个大帝国。从统一的古王国时代开始，埃及形成了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到了新王国的帝国时代，随着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对外霸权的形成，专制主义制度强化起来。但是，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演变，埃及逐渐削弱，最终被希腊、罗马所征服。新的征服者加强了对土著埃及人的统治，在原有法老埃及专制主义的基础上，结合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创造了东西方专制主义相结合的、典型的专制主义制度。

古埃及人与近东和其他民族显著不同的是浓厚的、强烈的宗教意识。宗教严重地影响了古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古埃及的文学、艺术、建筑，甚至科学的发展，无不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古埃及人在长期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民族固有的、传统的文化。古埃及人特有的象形文字体系，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固定模式的艺术创作，宏大壮丽的陵庙建筑，繁文缛节的丧葬习俗等，足以展现埃及传统文化之精髓。

但是，古埃及人并非是保守、闭塞的民族，他们通过军事的、和平的手段，接触和吸收了周围世界各民族的先进的经验和成就，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生活，以及传统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编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前言 西方的考古发掘和文字破译揭示了两河流域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死”的文明。就是说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伊斯兰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不知道这一文明的丰富内容，也无法继承和保存它的遗产。因此，没有任何文献流传于当地知识界，即使当地偶尔发现了一些刻有古文字的碑铭，也因无人能读懂而废弃。当时世界对于这一文明的了解仅限于旧约圣经和少数古典作家的片断的、有时变了形的描述。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兴起后不久，三千年之久的两河流域文明就开始衰亡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两河流域古代城市和居民的古典作家。他曾亲眼看到两河流域南部的首都巴比伦；然而他已对150年前（前7世纪末）被毁灭的北部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没有印象了。公元前401年，色诺芬率领一万希腊雇佣军经过尼尼微废墟时已不知道，这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了。400年后，斯特里波曾记叙到巴比伦城几乎完全地被遗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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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99年，罗马皇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了两河流域，见到当时的巴比伦仅是废墟。此时，两河流域文明的灵魂“楔形文字”早已被希腊文和阿拉美亚文所代替，已无人能识了。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废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时也用土垫高夯实。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和其它灾害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泥墙和原来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地面又高很多。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百年或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城市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风沙尘土最后完全掩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变迁，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的古代的名字和历史了。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这些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苍海桑田一般的奥秘只有考古发掘后才能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一、二个旅行学者对其邻近两河流域的这些独寂的土丘发生过兴趣。最早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犹太教士图戴拉城的本杰明。他在书中写到，当他于1160—1173年在近东旅行时，曾看到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丘在摩苏尔城的对面。17世纪以来，欧洲人开始感兴趣地注视这些废丘。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的游记。他不但认出了希拉镇北60公里的巴比伦遗址，而且在巴比伦和乌尔丘上发现了楔形文字铭文砖并带回了欧洲。当然，无人能识这种古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许多楔形铭文（1761—1767年）。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以及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1786—1790年到两河）、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年）、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的）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的亨瑞·克来斯维克·罗林森（Rawlinson）。1835—183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大规模的发掘是从1843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Botta）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开始的，是他第一次发现了一个亚述人的城市（萨尔贡堡）并挖出其宏伟王宫中的巨形石兽、浮雕石板、铭文和其它古物。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发掘了另两个亚述首都尼木缛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和尼尼微的被埋的宫殿（1846年），同样大有收获。1849—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大量的泥板文书。1877年法国驻南方巴士拉城的领事厄馁斯特·德萨尔宅克（Ernest de Sarzec）在泰罗（Telloh）丘得到了几个石像。于是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1843—1877年法英两国人在两河流域30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艺术品和文献。于是两河流域被承认和希腊、埃及一样是个曾经繁荣兴旺，但毁灭后被世界遗忘了的现又重新发现了的文明。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铭文（主要是泥板文书）和艺术品。这种近视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英、法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道路。

与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这里的图书馆正在开辟破译这些奇怪文字的新战场。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了这一战场。1778年丹麦的卡斯腾·尼布尔认出他在波斯波里斯临摹的几套简短铭文是用三套不同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的铭文（后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最简单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写。这时欧洲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大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了解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的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nd）以波斯王薛西斯的王衔格式去套解他认为是王衔的波斯波里斯楔形铭文中的第一组，结果获得了部分成功，读出了三个王名、“王”和“儿子”等词，从而确定了这一组楔文确是波斯语楔文。但由于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而且学术界仍不能释读另二种非波斯语的、用更为复杂的楔文写成的王名和大批泥板文书。

33年后，1835年，英国军官亨瑞·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的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年仅25岁的罗林森不但是一个古典学者，而且还在学习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刚到近东，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罗特芬德的工作情况下，释读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个波斯楔文王名。随后他走访了伊朗西北札格罗斯山中的贝希斯敦小镇附近的一处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铭。岩刻所在处比小镇高520米，而且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处有104米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使读者无法靠近铭文。由于这个铭文长达数百长行而且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铭一样是用三种不同楔文对照写成的三组同内容的铭文，摹绘这些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则可对照释读其它两种楔文。从1835年到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岩铭。他作的这项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运动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对于顶部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有时则用绳子把自己悬在空中。就这样历尽艰难，他在1835—1837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点，并成功地释读了全部的40多个波斯音节符；从而使这一波斯王大流士的记功岩刻重现于世。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第二种文字（埃兰楔文）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所在岩面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文字（阿卡德文）的112行时，他不得不雇用一个本地攀山男孩。男孩小心地爬过光滑平面到达铭文上处，然后把随身带的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悬在空中，按罗林森在下面指示用墨拓印字行。利用波斯楔文，罗林森逐渐地读出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写的大流士铭文。埃兰文有100多个字符而阿卡德文有数百个字符。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个最奇怪的特点是一符可有二个以上的音节值。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阿卡德语是与两河流域现居民的语言阿拉伯语类似的一种塞姆语。贝希斯敦岩刻铭的发表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铭文的工作。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还有英属爱尔兰牧师埃德斡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到了1857年，楔形文字的三种语言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已基本上被学术界读通。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语言。罗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后，支持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是属于住在苏美尔（在两河流域最南部）的民族，他们在塞姆人之前住在两河流域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征服苏美尔人之后，仍采用苏美尔楔形符号来书写自己的语言。然而，苏美尔人及其语言的发现却遭到一些学者的坚决反驳。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市吉尔苏（泰罗丘）后，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用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苏美尔语的释读虽然仍存在一些小问题，但基本上也释读成功了。这样，世界终于重新获得了两河流域文明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基本过程和许多详细情节。目前，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块正反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考古发掘的继续，新的泥板文书仍不断出土。当地居民得知泥板文书具有古物价值时，他们曾盗挖了一些遗址，并通过市场把一批泥板文书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这种破坏了遗址地层的盗挖，现在基本上已被制止。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新时代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威（Koldewey）和瓦勒特·安德雷在巴比伦（1897—1917年）和阿淑尔（1903—1914年）分别进行的长期发掘引进了严格、极细致的技术。德国人科学的考古方式很快被普遍采用。两次世界大战使考古一度停顿，但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鼎盛时期。英国的吴雷挖出了古城乌尔（1922—1934年），在苏美尔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并发现了早期人殉。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乌鲁克；法国的帕罗特（Parrot）在叙利亚挖出了马瑞，出土2万片王室档案。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丘和加旮巴札Chagar Bazar）均有收获。第一次大战后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胡里安人的奴朱城（Nuzu）和底亚拉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这样失传多年的两河流域文明史的主要特征不断被发现，并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因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亚述学。两河流域文明之宏大使它和埃及、希腊罗马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先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五大古代文明之一。

伊拉克独立后，国家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的考古队也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二战后，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一步步地发掘乌鲁克并增加了伊辛。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工作，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缛德（卡勒胡）。伊拉克博物馆派出的S.劳伊德（Lloyd）、T.巴基尔（Baqir）和F.萨伐（Safar）分别挖出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Harmal）和前伊斯兰城哈特腊（Hatra）。丹麦考古队在下札布河上游山区古巴比伦城市塞姆沙腊（Shemshara）发现了一批亚述及各方的来信和行政泥板。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中叙利亚开始发掘早至苏美尔时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1976年发现了近两万块泥板从而把叙利亚楔文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两河灌溉平原周围的多雨山区中的原始公社遗址。他在小迪扎布和迪亚拉上游的札格罗斯山的西侧发掘了“世界第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7000年的无陶新石器遗址雅尔莫（Jarmo）。随后，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陆续在小亚半岛、伊朗、巴勒斯坦、库迪斯坦等地区发掘出从旧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万年至前4000年）等各史前时期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边缘，而文明的产生则首先发生在用人工灌溉开展大规模农业的河流平原地带。

虽然我们现在对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断前进。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6000多个遗址丘等待着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目前，在东亚，只有日本参加了两河流域的国际考古发掘。我们中国的考古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顾及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遗址。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能阅读楔形文字的学者，也许在下一世纪，中国也会在国际两河流域的考古和文明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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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产生的背景

一、地理概况

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意为“河流之间的土地”，是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区的称呼。这一地区包括现代伊拉克的全境以及叙利亚和土耳其与其相连的部分。我国学术界一般译为“两河流域”或直译为美索不达米亚。发源于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高原的幼发拉底河（全长2600公里）和底格里斯河（全长1850公里），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波斯湾（古时分流入海，现汇为阿拉伯河入海），所以两河流域形成同样走向的狭长地带，成为近东新月形地带的东翼。它的西面斜边与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为邻，东面斜长边以札格罗斯山脉分离和伊朗高原为屏，北面的陶鲁斯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形成它与小亚细亚半岛的天然边境，南面濒临波斯湾。伊朗境内的卡闰河和凯尔哈河（古称乌克奴河和乌拉亚河）两河低地平原与底格里斯河下游东岸地带，无论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有紧密的联系。然而，这古称为“埃兰”的地区，由于自己特有的地理和文化体系以及它与其身后伊朗高原上的各民族的亲密关系，只能作为两河流域的一个兄弟文化来考虑。两河流域和埃兰最南端濒临波斯湾的地区是广阔的沼泽和苇塘地带，从古代起，被压迫的和战乱所殃及的人民就经常进入这一地区避难。

两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平坦的冲积土地，巴格达到波斯湾边的两河入海口的高度仅相差10米。缓慢流动的河水带来大量的泥沙沉淀使河床升高，河水经常漫过河堤甚至改变河道。由于干燥而炎热的气候——巴格达7—8月平均气温34度（南部最高50度），12—1月为11度，绝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250毫米以下，南部则在200毫米以下。土壤干而坚硬，一年中有8个月不适合农业作物生长，用两河的河水进行人工灌溉成为两河文明产生的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命脉。结果是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周围高降雨地区和其边缘多丘陵地带产生的农业生产的萌芽，在渠网密结的两河流域开出了大规模生产的花朵并结成了它丰硕的成果——世界上最早的古代文明。然而，几千年来，由于泛滥的河水把盐分带入土壤，造成盐碱地的不断增长。昔日繁荣的农业城市绝大部分已沦为沙漠中的土丘。

在两河流域北部，幼发拉底河东岸有两条支流巴里赫河和哈布尔河，由北向南注入干流。哈布尔河上游有许多支流，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网状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冬季降雨量较丰沛。巴里赫河和哈布尔河上游形成了两河流域北部二个无需人工灌溉的农业区。哈布尔河网地区西部和东部各凸出有一个山脉：阿波戴勒阿吉兹（Abd-el-Aziz）和捷别勒辛加尔；其北是陶鲁斯山脉延伸高地；其东达底格里斯河岸。虽然哈布尔河上游地区和巴里赫流域处于两河之间较宽的地带，阿拉伯语则称这个地区为亚兹腊赫（El Jazirah），意为“岛”。一般则称其为两河流域北部，或把这一地区与底格里斯中游两岸的亚述城市合在一起称为亚述，因为它们是亚述帝国的主要地区。这里，农田和果园分布在河流、泉水和井附近的农业点，而其周围的原野在春季长满青草成为发展畜牧业的天然场地。这一富饶地区形成了亚述中心地区底格里斯中上游河谷和西方叙利亚之间的“走廊”。这里数以百计的由古代城镇废墟形成的“台勒”（tell，“土丘”）星罗棋布，表明了这里曾经是繁荣之地。

北部两河流域或亚述的另一重要地区是底格里斯东岸和库尔迪斯坦山脉之间的丘陵地带。这里年降雨量在300毫米和650毫米之间。地形由河谷平地逐步升级直到白雪覆盖的、分隔伊拉克和伊朗的札格罗斯主脉（海拔2500米至3500米）。五条河流由东北山区流经这一地带并注入底格里斯河：由北向南数是哈布尔河、大札布（古称“上札布”）、小札布（“下札布”）、阿季姆和迪亚拉河（古称“图尔那特”），其中两札布和迪亚拉河是古代的主要河流。这里气候四季分明，山坡时有草地、橡树和松树林，河谷则易于种植小麦、大麦、果树、葡萄和蔬菜。由于山区野蛮落后部落经常侵入这一地带从而进入两河流域文明区，所以这里是亚述帝国重兵防御的前线和向东方扩张的基地。而迪亚拉河和底格里斯河汇合地区则和两河南部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合为一体，著名的阿卡德城可能就在这一地区。迪亚拉河地区东南邻近埃兰，历史上埃兰曾多次侵入这一地区，并由此北上亚述或南下苏美尔；而阿卡德帝国和亚述帝国的国王们也先后由此出征击败埃兰。

古代两河流域人对自己的地区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南部地区幼发拉底河岸上的城邦巴比鲁姆曾统一了南部而建立了“巴比鲁姆国”。北方底格里斯河岸上，北方城邦阿淑尔（Ashur）统一了北方而建立了“阿淑尔国”。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起，古希腊作家把巴比鲁姆城记为“巴比伦”（Babylon），把巴比伦国或两河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古希腊作家似乎不知道阿淑尔城，但他们称“阿淑尔国”的地域或两河流域北部为“Assyria”，我国学术界前辈简译为“亚述”。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分界在两河之间最窄处，现巴格达地区稍北一点。古希腊人并不知道巴比伦尼亚在古代按其人文地理则又分为南北二部分，南部为文明起源地区，称为苏美尔（Sumer）。首先创造两河流域文明的一支外来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因而被称为“苏美尔人”。北部包括迪亚拉河下流，被称为阿卡德，这是因为第一个统一两河流域的城邦（Agade）位于这里。阿卡德人说塞姆语，是本地土著居民。苏美尔和阿卡德分界约在中部圣城尼普尔。

两河流域的农业和畜牧产品相当丰富：谷物、蔬菜、奶制品、肉（牛羊为主，猪较少）、皮革、羊毛、亚麻以及角制品等等。谷物有小麦、红小麦（emmer）、小米等。而大麦适应本地略带盐碱的土壤，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主要谷物。大麦芽被用来酿制啤酒，小麦和大麦被磨成面粉烤制面包。主要油类植物是芝麻。营养丰富的椰枣（俗称“伊拉克蜜枣”）也是两河流域人民的重要食物。南部炎热的气候和充足的灌溉，非常适合枣椰树生长。从最早的文献中我们就知道，河边渠旁的土地被广泛地开垦为枣椰树果园，而对枣椰园进行人工授粉是主要的一种农业活动。除了土地、阳光和水外，本地的自然资源总的来说是贫乏的。河流和沼泽还能提供鱼和芦苇。苇子被广泛地用来编席、篮和箱，还被用来造船和建房。由于枣椰树的木质粗糙和它的果树性质，本地缺乏木材。石料仅有石灰石和“摩苏尔大理石”二种。

虽然现代伊拉克以石油蕴藏而出名，古代两河流域人却仅知道利用石油的伴生矿物沥青。沥青矿最丰富的地带是幼发拉底河中游河岸上的希特和腊马迪一线。他们用沥青作砖层之间的浆泥、房间的防水涂料、造船的防水涂料、燃料、雕塑和镶嵌材料，甚至作为药用。然而除了沥青之外，本地没有金属矿藏，而且缺乏硬石料和好木材。从原始时代起，原材料就由外地输入，并在这一无铜地区发展成铜石并用文化。一般认为铜最早是出自伊朗西部或高加索山区：可能来自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随后，从北方的小亚半岛、西方的塞浦路斯和南方阿曼都能获得铜。锡最初可能来自伊朗、高加索和阿富汗。公元前一千纪时，腓尼基人开始从西班牙海运铜到近东。银绝大多数来自陶鲁斯山脉，金来自从埃及到印度许多地方的矿点。伊朗的几个地区供应硬石料和各种有价值的石料。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石雕塑匠常用的光亮的黑闪长岩石料，书载来自“马干”（阿曼或埃及）。普通木材可以在札格罗斯山脉的森林中找到，但建筑庙宇和宫殿的高大杉木、柏木和雪松则必须取自地中海岸边的黎巴嫩山脉和阿马奴斯山。其它种类的木材则来自海外的麦鲁哈（印度或埃塞俄比亚）。

两河流域内部运输的主要途径是航行水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形成两条南北大动脉。两河之间则有上下纵横的许多渠网连结各个城市。由于冬季陆地上覆盖着河水泛滥留下的厚泥层，而春季洪水又常发生，水路运输往往超过了以骆驼和驴车为主的陆路运输。

两河流域通往西方叙利亚和地中海岸的商路有二条。一条较近但旅行困难：由巴比伦或西帕尔沿幼发拉底河上溯到达马端或其上流的现代戴尔卓尔（Deir-ez-Zor）一带，然后向西进入大漠到达叙利亚的提德木尔（Tadmor，古代palmyra），再向西去沙漠到达侯姆斯。从那儿出发，西可到达海岸的腓尼基各城，北可进入北叙利亚的重镇哈拉波。从哈拉波可进入小亚半岛。向南可进入大马土革，再南是以色列和腓利斯丁古城以及通往埃及的道路。由于这条路线穿越荒漠而且易受到荒漠绿洲之间的游牧民族的抢掠，商队一般都采用另一条虽然较远，但能保证水和给养供应又较安全的路线。这条路由西帕尔沿底格里斯河北上，到达现代摩苏尔对面的尼尼微后转向西方，穿过哈布尔上游的各个城镇，由舒巴特恩利勒（垒兰丘）到古札那（哈拉夫丘）。在巴里赫河上游的哈兰休整后，向西在埃马尔（美斯给耐丘）或卡赫美什（耶腊波鲁斯）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前面就是北叙利亚重镇哈拉波（现代阿列颇）。由哈拉波向西可到达奥伦特流域和地中海岸的乌加利特；南下可经哈马马特到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向北过阿马奴斯山进入基里基亚平原，由此可通向小亚半岛西部。两河流域通往小亚东部的商路可以由尼尼微沿底格里斯上溯，或由哈兰向北穿过陶鲁斯山脉的各个关口。

向东方的商路由于高山峻岭的阻挡比较困难。三个关口可以通过札格罗斯山脉。最北点在上札布中上游的柔万杜兹（Rowanduz）以东的、下札布源头附近的腊亚特，过此关口可进入乌尔米亚湖南岸和阿塞拜疆。中部关口在迪亚拉河上游的哈拉比亚，其西北是下札布南方的苏莱马尼亚市。由此关口可以进入伊朗高原。最南的关口在迪亚拉河中游南岸城市哈那秦（Khanaqin），对面的伊朗城市是凯尔曼沙；往东再行是哈马丹（古米底首都），进入伊朗高原向东北行则至里海南岸。通往东南的道路是经由埃兰的道路。这条路没有山阻，经由苏美尔地区的东邻乌莱亚（现代凯尔哈河）和乌克奴（入现卡闰河）二河形成的苏萨平原。亚述和阿卡德的商人常沿札格罗斯向东南，经德尔城进入埃兰首都苏萨。由苏萨向东是安善（后称波斯），向北则达里海南岸的米底。然而，古埃兰是一个与两河各王朝争霸的强大的国家。在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前2111—前2004年）一度统治埃兰的时期之后，这条商路一直控制在埃兰人手中，两河流域商人不能自由地使用它。

两河流域最南部还有一条重要的海上道路——波斯湾（古称“下海”，“日出之海”）。文献中常提到由迪勒蒙（Dilmun，现代巴林岛）、马干和麦鲁哈来的船队。马干可能位于埃及的或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红海沿岸地带，而麦鲁哈可能指巴基斯坦和印度半岛的西海岸一带。

总之，两河流域文明处在一个连结近东地区各部分的贸易网络的中心地带，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贸易和商业特点。

二、两河流域的史前时代

（一）东部山区的旧石器中期和晚期的洞穴遗址

1926年在小札布河和迪亚拉河上游，苏莱马尼亚市（Suleimanya）南20公里处哈札尔麦德（Hazar Merd）的“黑洞”中，加罗德（D.Garrod）发现了穆斯特文化石器。其西面45公里处的巴尔达巴勒卡（Barda-Balka）遗址（1949年由伊拉克的Naji-al-Asil发现，后美国学者又进行了挖掘）发现了1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中期的人造石斧和石片刮器等燧石工具。然而，旧石器时期中的典型遗址是美国学者R.索勒基在1951年开始发掘的“沙尼达尔洞”（Shanidar Cave）。该洞位于上两处遗址北方的大札布河上游东岸，离河岸2.5公里。这是一个大洞，深10米，最宽处53米；至今冬季仍有当地库尔德牧人在其中居住（在现代Rowanduz镇附近）。遗址共分四层，覆盖了旧石器中期到新石器时期的各个阶段。最底层厚8.5米（D层），由连续的灶坑和灰层组成，其中混有骨和燧石工具。石制品有典型欧洲穆斯特文化中的石尖状器、刮削器和钻子。动物骨有牛、绵羊和山羊以及龟甲。四具人的骨胳分别发现于D层，其中有一具属于一个35岁，身高1.60米的男子的骨胳保存良好。这是一个典型的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古人）：粗大骨胳，强大的无下颏的下腭骨，倾斜的前额和低而凸出的眉脊，较大的眼窝。这些早期智人于4.5万年到6万年之前住在这个洞里，后死于洞顶崩塌。

沙尼达尔洞的C层属于旧石器晚期，碳14定年所得年限在3.4万年和2.5万年之间。该层中的石器具有欧洲奥瑞纳（Aurignacian）文化的刀片工具的特点，但由于使用形状特殊的精制雕刻器，被发掘者命名为“巴腊多斯特”（该洞所在的山名）文化。C层和其上的B层的大部分都产生了同样的石工具，但尺寸较小（细石器）。这种属于奥瑞纳晚期或“广义格拉维特”的文化也存在于北伊拉克另外几处旧石器遗址。小圆形刮削器、“铅笔刀”似的石刀片以及连续切削成陡刃口的细石刀片发现在沙尼达尔北方的巴腊克和凯瓦尼安（Barak，Kaiwanian，在Rowanduz西南）的二个洞中，以及小札布河南的札尔吉（Zarzi）和帕勒高腊（Palegawra）的二个洞中。很明显这些小石刀头是装在木棍上用以猎杀生活在冰川晚期变干地区的马、鹿、绵羊、山羊、羚羊和野猪的。

伊拉克的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并不是隔绝的一支。通过有石器时代遗址的叙利亚荒漠，伊拉克古人和叙利亚、巴勒斯坦旧石器人互有联系，两处的旧石器制造技术在有些细节上是共同的。他们和北方的小亚半岛和东方的伊朗高原上的史前人也有商业往来。沙尼达尔洞D层和哈扎尔麦德洞的遗物几乎和西伊朗比西敦洞的一模一样，还和土耳其的可兰（Korain）洞在许多细节上一致。旧石器晚期的沙尼达尔洞人的一些工具是由黑曜石（火山玻璃）制成，而它们最近的来源是亚美尼亚的凡湖地区。如果我们相信欧洲奥瑞纳文化（旧石器晚期）起源于近东的话，可以看出这种石器打制法是由一个营地到一个营地，一步步传入欧洲的。然而由于伊拉克的库尔迪斯坦处于半隔绝的地势，它的“巴腊多斯特”工具在近东是独特的。根据索勒基的论述，沙尼塔尔的尼安德特人虽然可能略晚于巴勒斯坦卡麦勒（Carmel）山的塔朋和斯胡尔洞中的现代人前身（6万至4万年前），但不具备塔朋和斯胡尔人的向晚期智人（现代人）进化的特征，而是保存了早期智人的身体特点。西亚史前文化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西欧接续奥瑞纳文化的梭鲁特和马格德林旧石器晚期文化（1.8万和1.2万年前）。在西亚，奥瑞纳似的石制术直接发展到细石器工具，进入中石器时代。而中石器时代仅是近东向新石器革命迈出的短暂的第一步。

（二）东部和北部中石器的猎人和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全新世公元前10000—前4300年）

细石器工业的各种形状的小石片揭示了人类已能够在远距离猎杀动物——发明了弓箭。近东的细石器文化明显脱胎于旧石器晚期的奥瑞纳文化晚期的石刀片制造术。它的开端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很难说中石器时代何时结束。理论上中石器是由新石器时代所取代，但细石器工具在金属工具出现前，长时期地被新石器时的农民所使用。新石器和中石器的主要区别是新石器时的人类食物来源发生了革命：由采集植物和猎取动物发展到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

近东地区的新石器革命的证据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已经十分清楚。这里早于世界上别的地区，其原因在于这里是世界上惟一生长野生的小麦、红小麦和大麦的地区。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都有最古老的农村，但伊拉克可能较早于巴勒斯坦：它的四个相邻的遗址清楚地表明从中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第一个是沙尼达尔洞B层。这里发现了十分仔细地和熟练地凿琢而成的燧石和黑曜石细石器以及石斧、石臼和石杵，但没有清楚的农业生产的迹象。第二个遗址是卡瑞姆沙希尔（小札布中上游和迪亚拉河上游之间），面积两英亩，仅有一个居住层。这里出土了燧石细石器、石镯和石珠以及农业工具：燧石镰、琢磨制成的石锄及石臼。由大小不一的卵石铺盖的地面，表明这可能是茅草房的遗址，如卡瑞姆沙希尔是一个半游牧人的营地，它代表了向定居生活过渡中的一个早期阶段。第三个遗址姆勒珐特（Mlefaat）小丘，位于尼尼微正东32公里大札布下游的一个支流岸边，代表了一个定居的文化。这里发现了几个地窨（地房），有的有石头堆起的围墙和卵石铺的地面，工具几乎都是石铲和石臼。第四个遗址雅尔莫（Jarmo），和姆勒珐特对比更为发展，它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R.J.布瑞德伍德于1948、1951和1955年多次发掘的。雅尔莫在第二遗址卡瑞姆沙希尔南仅6.5公里处。这是一个高7米的土丘，共有15个连续的居住层。早期的十个居住层没有陶器，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期。大约150个雅尔莫人住在25座方形、由打垒而成的多间房中。墙用泥抹过而地面先铺上苇席然后用泥抹平，房盖是芦苇铺平抹上厚泥层。晚期的房子有炉灶和烟囱。2米见方的小房间中央有泥抹的火塘，晚期的屋中发现煮水罐。农业的证据是丰富的：近似野生状态的红小麦、原小麦（einkorn）和双棱大麦、豌豆、扁豆和兰巢菜被种植，阿月浑子（开心果）坚果被食用。畜养的动物有山羊、绵羊和犬，瞪羚和野牛则仍被猎取。石器包括各种各样的细石器如圭形小剑、四边形、三角形、新月形和半月形刀片和刮削器，有的是用黑曜石制成。一些小尖器很可能是用作箭头。特别有趣的是他们把三四节短石接成弯刀形，用沥青粘在木座上形成较长的镰刀或弯刀。磨光石器技术相当进步：石灰石的石臼和石杵、刃口特加磨制的石斧、鞍形的手磨台和手磨石块、门枢承石、石球、用来研赭石的调色板、权标头、璧以及大理石或雪花石的刻槽加饰的环和手镯。最精的石器是由特殊纹理的石材制成的石碗和杯。骨器有鱼钩、刮勺、骨针、耳垂饰（也有贝制）、项链珠等等。石纺锤表明他们可能开始纺织亚麻或羊毛。另外还发现许多泥塑的“母神”像和小动物。许多小泥丸和圆锥可能用来计数或作孩子的玩具。通过对约公元前6500年的雅尔莫遗址的了解，我们知道在两河流域边缘的冬雨充沛的库尔迪斯坦山地，在早于欧洲3500年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他们停止了追逐兽群的流浪生活，开始了在小块土地上种植作物和畜养动物的农民生活。最近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和哈布尔河上游发现了许多前陶新石器遗址，这表明最早的农民已从山区移居到这两河流域北端雨量较大的平原。

雅尔莫早期10层无陶器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表明，它是西亚最原始的农业公社之一。另外两个出现前陶新石器的地区分别是位于远在西南方的巴勒斯坦的耶利哥（死海附近）遗址群和西北方小亚半岛的沙塔勒休于（Chatal Huyuk）遗址群。然而，各处前陶新石器并无多少共同处，这表明西亚的新石器农业革命在不同的地区几乎同时自发地产生了。雅尔莫上五层出现了陶制的大“谷缸”、“牛奶罐”、“烘干盘”和碗等等。这些早期陶器是实用型的，粗糙、火候不好、易碎而且没有艺术色彩。随后，彩陶器和其它陶制器皿很快地出现。随着陶器的出现，陶器的类型就像无陶时代的石器类型一样，成为考古学家鉴定史前遗址文化特征的标准。两河流域从雅尔莫的有陶新石器时期进入了以乌姆、哈孙纳、哈拉夫、欧贝德和乌鲁克等以陶器为主要特征的铜石并用文化时期。随后以文字为标志的文明出现了，使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献建立起王朝代系。然而，人类的史前时代的研究只能让石器和陶器说话。下面是两河流域史前时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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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札格罗斯西缘中的雅尔莫等山区以外，原始新石器和前陶新石器以及陶器新石器遗址在两河流域北部的底格里斯河与哈布尔河之间的辛旮尔山南侧和东部平原地区的数量很多。原始和前陶新石器遗址有克尔米兹（Qrmiz Dere）丘、内姆瑞克（Nemrik）、吉宁（Gining）和马札利亚（Maghzalia）。马札利亚较为典型。居住地有五层，打垒墙的房子有石基，村上有石围墙。地面、内墙壁和苇席房顶用白灰泥抹平。房室内有灶和直径半米的泥制贮谷缸，底部有取米口。这类泥缸在附近现代农村仍被使用。村外有墓地，室内地面下也葬成人、儿童，但无随葬品。打制石器有燧石和进口黑曜石制的刮削器、刀、镞和镰。磨制石器有杵和臼、手磨台和石容器、斧以及装饰用的璧、镯和项串珠。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一件锻打铜锥，可见锻打铜制小工具在西亚无陶新石器时期偶被应用。谷物有大麦和红小麦的种子，既有种植的，也有野生的。从定居生活和谷粒加工器等物看，马札利亚村落已开始了农耕，但石镞和野牛等动物骨又表明狩猎仍是一种主要谋生手段。村子里还出土一种十字形的，抽象的泥塑人胸像和原始的粗制红陶器。这种小泥像和陶器，在附近的乌姆·达巴吉亚也有类似物发现，表明两种文化有些渊源关系。

乌姆·达巴吉亚（Umm Dabaghiyah，下简称乌姆）文化现有七个遗址，除了马塔腊（Matarrah）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其余都在哈布尔河和底格里斯河西岸之间，亚兹腊（Jazirah）荒漠以北。乌姆在最南端的荒漠边缘，距其它五址70公里，而五址互距仅3公里左右，很可能同属一个部落。乌姆陶器新石器文化。据陶器发展可分二段，第一段以乌姆底部12—6层为代表，第二段以乌姆上部5—1层和其它遗址为代表。第一阶段有灰光陶和彩绘陶钵和罐，彩陶图案有圆点、蜘蛛、眼纹等写实性饰图和几何形饰图。第二阶段灰陶消失，彩陶数量大增而种类减少，说明彩陶的试制已定型。图饰多为直线构成的几何形并出现了写实人头雕塑。碗类器皿线条更为流畅，又出现了高半米的折腹大瓮和底部布满乳凸的磨谷盘。大瓮用来贮谷，其下部收腹至小底部分常埋入地面，令人想起早期的马札利亚文化的地底泥缸。很可能泥缸演变成可移的陶瓮后，由于用处相同和习惯，仍固定于地面使用。石器仍是打制的镞、刮削器等细石器以及斧、臼、碗等磨光石器。然而出现了一个柄部有孔的石印章，图为一四足兽、一弯曲的蛇或河和一象征太阳的圆圈。此印是否为部落酋长的信物？房屋除了住房还有成排的库房，有的库房内有下部埋入地面的折腹大瓮，一个瓮中发现上千个小泥丸。或许这些泥丸是用来计数的。房和库都围绕一中心场院而建，到5—2地层的时候，场院被房屋分成二个，大的一个有铺地面砖。中央场院应是氏族开大会的场所。动物骨骼中，家畜仅占（牛羊猪狗）11%，野生动物主要是野驴，少数是羚羊。种植谷物有原小麦、红小麦、大麦，以及本地干旱气候和盐碱化土壤无法生长的六棱小麦、豌豆和扁豆。根据该遗址这些特点，发掘者认为这里是猎人和农民之间的贸易站。狩猎部落把猎物（主要野驴）带来，在院内肢解动物，在有下水道的房中冲洗，晾晒肉皮于成排之矮墙顶上，贮存于成排的库房中。本氏族的居民很可能用干肉换回粮食。晚期库房减少表明这种贸易日趋衰落。然而，雅瑞姆丘（Yarim Tepe）为代表的位于河边的，雨量充沛而土壤肥沃的北部五遗址则以农、牧业为主。动物中牛为主的家畜占82%，农作物很多。乌姆文化各遗址以其地理位置为制约，有的以贸易为主，有的以农牧业为主，乌姆村庄则为两河流域史前贸易最早的实例。各遗址最初的开发者似乎和前陶新石器初期的穴居文化（姆勒法特）有关系，因为他们刚到此地时，都曾穴居了一段时间。例如，雅瑞姆丘最早的短期的堆积层有一“吕”字大坑，坑内有灶。后来坑被填平，在其北和西各建起两栋房。另外，附近的塔拉塔特（Thalathat）也是如此，最底部有14个居穴。宗教艺术方面出现了肥硕的“母神”陶人和陶塑动物。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红、黑、黄矿染料绘制的史前壁画。一处残壁上发现9个镰刀似的曲木棍围绕着五头奔跑的野驴，可能木棍之间有网，表现了本地狩猎野驴的情景。这一处和小亚的沙塔勒·休于的狩猎壁画很相似，那儿有一幅表现24个人在围猎野牛和一野猪或象。乌姆的另一残壁留有鹫的头和一双大翼，背后是许多圆点，这里的陶器也有圆点装饰。在小亚的沙塔勒的祭神室中的壁画主要是巨翼大鹫吞食无头的人尸的情景，同时，人头则献祭给陶塑公牛头。很可能乌姆的巨翼鹫也是食人尸的神乌，而黑点装饰在沙塔勒多表示豹身上的点和人身着豹皮。乌姆的壁画和陶器雕塑和西方小亚的新石器文化很相似。

两河流域北部经过无陶和有陶新石器二个阶段后，进入了农牧业大发展的早期铜石并用文化，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真正的彩陶器。在乌姆达巴吉亚文化层次之上出现的哈孙纳文化地层，正是代表了新的彩陶文化的出现。

（三）两河流域北部的彩陶文化


1.哈孙纳文化


哈孙纳类型的陶器，最初是由英国考古学者马洛万于1931—1932年在亚述古都尼尼微最早地层第1层（深27米）发现的。在尼尼微的哈孙纳彩陶层之后，又出现了萨马腊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二种彩陶（分别在1、2二个层次）。1943年伊拉克学者萨法尔发掘了尼尼微正南38公里，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哈孙纳史前遗址，发现了和尼尼微最底层同样的彩陶和一个村落，遂命名这种彩陶及文化为“哈孙纳陶文化”。70年代，苏联考古队发掘了一批“哈孙纳文化”村落：哈孙纳其西北的亚瑞姆丘（12—11层为乌姆文化）、雅瑞姆丘附近的索托（Sotto）和库勒（Kul），以及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马塔腊（Matarrah）。除尼尼微外，其它遗址的哈孙纳文化层次均在乌姆·达巴吉亚陶器新石器文化层之上，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哈孙纳陶器的特点是呈现出单一的、规范化的发展，一改乌姆文化的“百花齐放”的杂乱现象。打制石器基本上保留了乌姆细石器的传统。而磨制石器增加了新品种。除了石斧、鞍形磨盘、磨块外，还有带孔的石鋤和大理石权标（球形），孔内有沥青表明木柄是被粘装于孔内。装饰品有绿松石、光玉和水晶的石珠链、石坠和石镯。石印仅有3枚，同乌姆出土的那枚一样：一侧凸起并有索孔；底面则为十字纹（表人上身？）和斜线纹（乌姆的为动物）。陶塑仍以“母神”为主，多为立式，着长裙，头部狭长。铜制品共11件，8件为铜片，另为带孔的圆盘。在亚瑞姆丘7层以下发现近10座墓葬。对成年人尸采用了奇特的肢解葬习俗，将人骨由关节处剖开，按人体顺序摆好。陶罐有三种，1型器为大口折腹瓮，由乌姆瓮发展而来，只见于早期。2型为小口有颈圆腹，3型为敞口罐。碗有深腹碗和钵（浅腹）的区别。此外还有特殊的器底有乳突的去谷壳盘。

亚瑞姆丘的建筑是哈孙纳文化中的典型建筑。这里从底部到顶部共挖出12个建筑层。房墙由湿泥块垒成，早期泥块尺寸较大（12层的50×24×5厘米），后期较为合理（8层的35×25×6）。房屋形状分长方形七八间房和圆形单间房两种。圆形房建于早期（12层），一般为2.5米直径（最大的6米），其地面下常埋有尸骨和随葬动物以及个人的项链及石碗。12层北端一圆形屋底下埋有肢解人骨（F333），到了第8层，圆屋已被一双层墙的长方形单间屋所代。其下也埋有一婴儿、随葬牛羊肉和彩陶罐。这一现象表明圆屋和多间长方形房的功能不同：圆屋和埋葬有关，12—8层的村落的北部始终为圆屋，多出墓葬。

哈孙纳陶器上的装饰除用彩绘外，还有刻划纹，有的在刻划纹后仍加彩绘。刻划纹图案有用交叉线加重内部的连续三角形、“人”字形连续刻纹，以及刻、绘相间图。彩绘用红或黑色，有三角纹、网纹、折线带等简单几何图案。哈孙纳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前5000年左右。


2.萨马腊文化


在哈孙纳和马塔腊等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种和哈孙纳彩陶共生但器形和图饰制作更精美的彩陶。这种彩陶最早于1911年在巴格达以北约110公里、小札布和阿季姆河之间的底格里斯河岸上的伊斯兰城市萨马腊（Samarrah）的史前遗址中发现的，因而命名为“萨马腊彩陶”。60年代，两个典型的萨马腊文化遗址被发现：萨马腊南仅11公里的梭万和其东较远的迪亚拉河东岸的乔加马米。萨马腊文化分布以棱万和萨马腊为中心，北部进入哈孙纳文化区，西北接哈布尔上游的哈拉夫文化，西至幼发拉底河鲍高斯（Bougbous），南达两河流域冲积平原，东南临两伊边境的乔加马米。这一分布基本在250毫米以下降雨量地域的边缘，位于北部山地和南部冲积原的连接处。由于降雨量不够，需要用河水灌溉，因而梭万、萨马腊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边。现有遗址虽分布稀广，但分布面积超过其它彩陶文化。陶器为有口沿的碗、罐以及盘，分为四个时期。早期只有少数的素面陶（梭万底部1、2层），是西亚地区使用陶器最晚的文化（公元前5500年）。然而中期出现了和哈孙纳彩陶类似的、由线条构成的几何形图饰，陶质为细泥陶，涂一层黄色陶衣底，再用红褐、黑和浅灰色绘饰。很可能萨马腊彩陶是在北方的哈孙纳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第三期陶饰的彩条块均涂为实心，施彩面积大，彩绘和空地均成图案。除了几何图形外，还有人面图、万字符以及由鱼、蜈蚣、蜥蜴和山羊（类似伊朗文化的山羊纹）组成的连续图案。第四期的彩陶开始退化，又重新变成简单的线形几何纹，施彩非常潦草。萨马腊文化的石器制造也达到了顶峰，磨制法已基本上代替了打制法。石碗、罐和碟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杂、制作精。石容器多为大理石质，有天然的纹理装饰。由于石容器都有外展口沿而少有不易制作的小口鼓腹石罐，受其影响的陶器同样都有口沿而少有不易制作的鼓腹陶罐。石容器主要出土于第一期的墓葬中，有的墓中多达几十件，如此多的冥器可能表明墓主生前的地位。另一类石器是研磨具，发现于屋内，有杵和臼、磨板和磨棒。某些臼和磨板上残留有被磨的红矿石颜料表明这些磨具除了用于磨谷，还用于研磨颜料。用于生产的工具主要是石斧、石锄、石凿以及打制的石镰刀。墓葬中发现有项链，以雪花石珠为主，杂以绿松石和光玉髓等进口石料制成的珠子。金属制品仅发现三个铜珠和一柄带孔的小铜刀。晚期的梭万村落内有15座房屋，相邻的房门都面向同一块空地，形成建筑群。大型房间作为公共活动场所，内有灶，为大家族做饭处。中型房间的门都通向大厅，内有石杵、臼等谷物加工器以及石锄、石镰等农具和石斧、调色砚台等用具，表明它们是各家的住房。小型房间则为家庭的仓库。梭万的房屋均由长方形的模制泥砖垒砌而成。在乔加马米的萨马腊文化层发现了最早的人工沟渠。梭万遗址则出土了亚麻、原小麦、红小麦、六棱裸大麦、双棱和六棱有稃大麦，谷物品种远远多于其它文化。由于萨马腊文化遗址都位于河岸，捕鱼业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发现的大量鱼骨以及彩陶纹中的鱼和蜥蜴表明了渔业的重要。墓葬中的随葬品均为石器，除石碗外，有石像、石斧等工具以及石珠链等首饰。大量的石像中，只有一尊为男性，表明宗教崇拜中仍以母神为主神。但墓葬中的一个男性的随葬品大大超过了一位女性的随葬，说明氏族首领仍为男性。早期每座墓都有随葬品，甚至包括婴儿墓。晚期（梭万三层）的11座墓中，有五座全无随葬，表明贫富已经分化。晚期由于陶器发达，随葬品变成了陶碗、陶像和石珠串。用于埋葬的建筑物的门与壁龛相对应，都位于房间的中轴线上。由于这种格局后来成为两河流域神庙的基本格局，它可能表明土葬所在建筑还具有宗教功能。陶塑人物为彩绘，头顶有沥青堆塑的“帽子”或“发髻”，过大的眼睛有时用贝壳嵌入表示。早期的小石像也常戴有沥青塑的黑帽子和嵌有贝壳“大眼睛”。萨马腊文化定期约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5000年左右。乔加马米出土陶器表明最后的萨马腊文化和正在南方兴起的欧贝德文化的早期有传递关系。


3.哈拉夫彩陶文化


哈拉夫文化分布较广，分为东西两个区。西区包括叙利亚东北部和与其相邻的土耳其的东南部，东区为伊拉克境内的哈拉夫文化遗址。哈拉夫文化向西传播至地中海岸边。这时各地都吸收哈拉夫文化，许多遗物是土著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结合物。当哈拉夫文化退却后，当地的文化又重新显露出来，但仍烙有哈拉夫文化的痕迹。当哈拉夫文化向东南扩展和两河地区的萨马腊文化相遇时，后者向东南方向退却，许多萨马腊遗址被哈拉夫文化人民居住：完全取代或混杂，但没有互相渗透的明显证据。原因可能是萨马腊文化来自东部札格罗斯山区，当他们下到两河流域时，这里的哈孙纳文化已消失，哈拉夫文化刚出现，于是两者成为邻居，但无文化继承关系。

哈拉夫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区可能和前哈拉夫文化属于同一文化范畴，所以很容易和哈拉夫文化混为一体。哈拉夫文化典型遗址有哈拉夫（在哈布尔河上游，1911年首次发掘）、尼尼微（1931年）、加旮巴札、阿帕契亚（1933年）和雅瑞姆二号丘（1969年）以及巴里赫河边的阿斯瓦得和幼发拉底河边的卡赫美什。哈拉夫文化分期主要依靠彩陶的风格。早期彩陶绘有人以及牛、羊、鹿、豹、蛇等各种动物纹，同时伴有极简单的几何纹图。中期彩陶则以几何纹为主，图案细小、复杂并以四叶草为饰纹。这时动物纹很少但牛头写意纹较多。晚期彩陶由单一的红褐色彩发展到三彩绘制，代表器物是精绘大彩盘：周围以棋盘格作地（各格红、黑相间，黑格内绘有四叶草），中央为一呈几何对称的大花。全盘图绘精确、严密，表现出哈拉夫文化陶工的严谨、仔细的作风。哈拉夫彩陶与萨马腊彩陶相比，后者的陶盘以简练的旋转状动物纹表现了写实、动感和逼真的风格，而哈拉夫彩盘却以绚丽的几何图纹表现出一种属于结构美和静态美的华丽风格。

哈拉夫文化的建筑很有特色，比哈孙纳文化建筑规模大而质量好。在阿帕契亚（尼尼微北15公里，底格里斯河东岸）和雅瑞姆二号丘（底格里斯河西岸）均发现了圆形建筑，类似后来希腊迈锡尼文化圆基房。阿帕契亚的底层先出现长方形泥房，后期（8—2层）出现了10座圆形房，位于村中央的二道墙东面地区。西区仍为长方形房。圆房由石基、厚实（半米）的墙和拱顶组成，并在前部增加了长方形前屋，室内无生活用具，表明这些圆房所在的东区为圣区，二道中央墙可能是圣区的围墙。在圣区圆房附近发现了三处墓葬，二处的葬法是把火葬后的人骨装入瓮内，这是哈拉夫文化特有的葬俗。从3层起房基用五至十吨重的大卵石垒成，每房需用700块左右。如此重大的工程只能由几个村落的劳力共同完成，看来圣区应为部落的祭祀中心。到了最上的1层时，村庄的作用发生了大变动，中心变为一长方形大型作坊，周围为井和陶窑。数、质量均为第一的精美彩陶就出于这一作坊，最后作坊毁于火。阿巴契亚西面80公里的加旮巴札是本地区另一个制陶中心。8—2层的圆形房起源于西部的利凡特的前陶新石器早期，到了哈拉夫文化时期，各地的圆房都发展成方形房，但北方外高加索和阿塞拜疆仍有圆房（舒拉威里文化，公元前5000—前4500年）。在接替哈拉夫文化的北方欧贝德文化遗址高拉丘的13层也发现了圆庙，该址离阿帕契亚仅十多公里，可能受到哈拉夫文化的影响。哈拉夫文化和西方文化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在塞浦路斯的基若基提亚（khirokitia）和克里特岛的美萨腊（Messara）平原以及较晚的迈锡尼文化都发现了这种圆房。

哈拉夫文化的生产工具是石锄和石斧，以及由沥青粘接的燧石叶镰刀和骨制柄。谷物加工器为磨谷板、石杵、臼。雅瑞姆二号丘发现了嵌入墙内的圆顶灶，可能用来烘烤面包（小亚的哈奇拉尔文化使用同类圆顶壁灶）。手工业还有纺织和兽皮加工，工具是纺轮和燧石刮削器。陶窑为竖穴式，分窑室和火室二部分，中以窑箅相隔。石容器由于比陶器制作复杂和耐用，常作为随葬品珍用。阿帕契亚彩陶所用陶土细腻、耐高温，来自特有产地，后来迁入此村的欧贝德文化部落虽然发展水平高，但所用陶土质量很差，陶器也不如其先的哈拉夫文化。

哈拉夫文化的陶塑仍以母神为主，早期的写意风格像为尖顶琵琶形（只见于东部），可能受到乌姆达巴吉亚文化的粗糙的“十字”形胸像影响。更常见的晚期母神像的风格明显受到小亚哈奇拉尔文化影响：多为坐式，粗腿无脚，双手在胸，长颈无脸，丰乳肥臀。此外还有牛头等动物塑像。小手工制品极有特色，有各式各样的石印章和石护符，间有少量铜、泥制品。印章和护符一般都有绳孔，用于系绳携带。印纹为交叉线条和格线条。同时，盖有印纹的泥块也有发现，上面也有绳孔，表明这是最早的物品标签，用来挂在器皿颈部表示其中内容和它的所有者。

宗教仪式在埋葬和祭祀方面有所表现。葬式分土葬和火葬两大类。土葬中较奇特的是把人头置于瓮中并埋葬于居室之内：阿帕契亚的“圣区”内早期的三号墓（1976年出土）中曾发现四个人头分置于陶盆之中并随葬了6个彩陶罐和一个石碗。彩陶上绘有牛头和“十字”纹以及女人和织物、男人猎牛图。哈拉夫彩陶中广泛地使用抽象的牛头纹，可能反映了他们对猎物之神的崇拜。其它动物纹表现了鸟、牛羊、蛇等（但没有萨马腊文化中的鱼纹）。植物图纹种类较多，其中由四片叶、六片叶和八片叶构成的几何对称花纹在晚期最为常见。在阿帕契亚“圣区”中的圆形“庙”中发现一个牛头，令人想起小亚半岛上的沙塔勒·休于7层（公元前6150年）和6层（前6000年）的庙宇中的公牛头崇拜。作坊区则发现了一尊母神像和一男神像，女像（3.9厘米）二倍于男像（1.7厘米）大。同时出土还有一人手指骨和5个石制手指，可能和一些原始部落为死去的亲属割掉手指的习俗有关，这里为了保护真手指，用石制手指作为代替。另外在火葬穴中（亚瑞姆二号丘）发现了有意摔碎的三个石碗和二个陶器和其它小随葬品埋在一起，很可能和我国民间仍流行的“摔瓦盆”葬礼仪式异曲同工，以物碎表示物“死”，这种“死”了的物可以为死人灵魂所用。亚瑞姆二号丘8层祭坑中出土了一个有意打碎了的女人体形的陶器，在其上绘有一个扩大了的倒三角形。倒三角形表示女阴部，而阿帕契亚第6层的作坊中的母神小石像用同样的一符号表示女阴。后来这一符号在两河流域被广泛地用于女性艺术形像中，最后被抽象为楔形文字的“女”字符。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最早的文字符来自原始艺术形像中约定俗成的表示法。哈拉夫文化的牛头纹、麦纹、鸟纹和楔形符号中的“牛”字、“麦”字、“鸟”字有着同样的关系。萨马腊文化中的鱼纹和楔形文字的“鱼”字十分相像。哈拉夫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500至前4500年之间。


4.两河流域南部的欧贝德彩陶文化（公元前5300—前3500年）


北方的哈拉夫文化经历了1000年的岁月，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达到它的全盛。然而物极必反，一股或几股新来的民族的到达使这一文化突然结束了。根据考古遗址，新来民族的文化被命名为“欧贝德文化”。这一文化的来到对两河地区来讲是升起了文明的曙光，因为它产生于文明的起源地南方苏美尔地区。欧贝德时期的典型遗址为古苏美尔城埃瑞都，它的神庙区的连续地层共累积20层，最底层为哈拉夫文化，18—15层为早期欧贝德文化，由于只见于本地，命名为“埃瑞都时期”。14层至12层和哈吉·穆罕马德出土陶器同型，命名为“哈吉·穆罕马德时期”。11—8层和7—6层的陶器又见于欧贝德和其它遗址，定为标准欧贝德时期。埃瑞都位于苏美尔的最南端，临波斯湾，为地下淡水神恩齐之祭地。其最早的18—15层的神庙已由泥砖砌成，为方形或长方形。北墙向外凸，形成一神龛，内有祭台，神像面朝南，其面前有一供桌位于屋中心。彩陶纹饰有近似晚期哈拉夫和萨马腊文化彩饰的网纹、人字纹和三角纹等几何图案。没有早期哈拉夫的动物纹。埃瑞都14层至12层出土了以乌鲁克附近遗址哈吉·穆罕马德命名的一种新彩陶。装饰用色为深褐、深紫、深绿或浅红，有时有刻纹，主题仍为几何图。其中的浅盘之中央绘饰的一多瓣大花纹，和哈拉夫彩陶晚期浅盘图案十分相似。在12层上覆盖了厚厚一层沙土，表明在欧贝德文化移入之前，埃瑞都曾被一度放弃。民用住房发现在稍北一点的阿米亚（基什附近）和阿巴达。由于哈吉·穆罕马德彩陶近似邻近的伊朗的苏西亚那平原出土陶器和鲁瑞斯坦高地出土的陶器，一些学者相信两河流域南部的彩陶文化是由伊朗山区走下来的。从埃瑞都11层起，埃瑞都的彩陶成为标准的欧贝德陶。这时神庙规模扩大了许多，庙堂建在台基之上，显得高大，人由斜坡道拾级而上至庙门，斜坡道的外侧有排水沟。第六层的神庙是本时期最后的一座。庙呈长方形（23×12米），由三部分组成：中央为祭礼大殿堂，两侧各有供祭司们使用的四个侧室，庙门在南侧。埃瑞都人向神供奉的祭品是鱼，各层的庙中都发现大量的鱼骨，随后的苏美尔文献记载了苏美尔人用鱼作为一种重要的供品。神庙周围为居民区，其内发现比神器粗糙的陶器，石制或陶制的圆盘形网坠、石斧、磨石、泥钉和鱼骨。9层以上出土陶镰反映了渔猎经济逐渐让位给农业经济。围绕神庙的居民区的里层为富人或贵族的住宅，外围为手工业者和贫民住宅，最外为农人。埃瑞都的人口约5000人，已形成城市规模。墓葬品差别不大，但贫富之分已萌芽：少数死者拥有7件以上的陶器（仅1人有12件，8至10件的有5人，7件的有7人）；多数人（156人）仅拥有一到六件陶器；另有28人无任何冥器随葬。由于墓地为公共墓地，推测王族和僧侣阶级也许葬在另外更为豪华的墓地。庙内有一种称为鱼壶的特殊陶祭器，扁圆体壶身带有一个长的壶嘴，内盛有鱼骨（出土于11—10层），常见于庙中的侧室。欧贝德陶器以外壁绘饰奇妙的花瓣纹或几何纹的蛋壳薄杯为代表（8—9层）。晚期的陶器（7、6层）的纹饰开始简化，器形多为有环形提耳的罐。神庙中出土了一种上部有数孔、无底的陶器，可能用作香炉。欧贝德文化陶塑像多为女性，蛇头，有沥青的发髻或帽。细长人身和哈拉夫文化的胖母神相差很大，有的怀抱吃奶婴儿。但后期在埃瑞都发现了一个手持权棒的男性，可能这时男神开始成为主神。氏族父长的权力开始增大。在7层的神庙祭台内发现了一个彩绘陶蛇像。此蛇像和陶器上的蛇纹和蛇凸塑像以及蛇头人像反映了蛇可能是崇拜对象。陶制用具有纺轮、“弯钉”和陶镰。“弯钉”可能用于壁饰或作研磨工具。

欧贝德文化第三期时，先进文化扩展到两河流域北部，其典型遗址为距尼尼微22公里的高腊丘（Gawra）。该址分20层，早期的20—12地层属北方欧贝德文化，但也保留了北方土著哈拉夫文化的传统，其底层以及17层发现了哈拉夫文化的圆形房（见于阿帕契亚），房内有墓葬。此后，建筑以长方形房为主，仅在11层的A次层，圆形房一度复活。和阿帕契亚相同，这种圆房应为神庙。在19层，长方房首次取代圆房成为神庙。第18层的神庙布局清楚，为中央殿和左右侧室，殿中有祭坛和供桌，下埋葬穴。第14层的庙有石基。13层的神庙区形成了高腊的卫城，后被火摧毁，12层的人们又建了一小型庙，又毁于火。这两个神庙的被毁，反映了战争与征服。高腊丘的600枚印章反映它的哈拉夫传统。印纹各不相同，为几何纹，晚期出现了人和动物纹。北方欧贝德文化的金属使用较为超前，在高腊发现了6—7件冷锻纯铜制品，在晚期发现两把铜斧，其中一件含镍。北方欧贝德文化是在原来的哈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受南方影响而形成的，它在表现社会等级分化的神庙和礼器方面完全模仿南方，在墓葬和人像风格方面保留自己的传统，并在金属制作和印章使用方面超过了南方。可以说欧贝德文化时期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一次南北统一时期，随后南方巴比伦尼亚和北方亚述两地时分时离，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和欧贝德文化的初步统一一样，两地区在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仍是大同小异。

欧贝德文化共分四期，第一、二期的埃瑞都陶和哈吉·穆罕马德陶反映了在这之前的萨马腊文化的一些特点，三期的标准欧贝德陶表示了新兴文化自己的特征，四期又对后来的乌鲁克文化有启后的作用。如果欧贝德文化居民是苏美尔人的祖先的话，萨马腊文化居民应也和苏美尔人有血缘和联姻关系，而且两个民族都来自东方。如果我们作一个大胆的假设，来自东方的萨马腊和欧贝德文化民族，很可能与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居民在远古时有过联系和接触。


5.城邦形成时期——乌鲁克文化期（公元前3500—前3000年）


正像城市雏形时期的欧贝德文化的代表是最早苏美尔城邦埃瑞都一样，两河流域城邦形成时期的文化是以最著名的苏美尔城邦乌鲁克命名的。这一文化的陶器发生了变化，器物一般不加任何绘饰，有些仅加上灰色或红色的釉。陶器都用陶轮制作。罐肩部有耳，壶有细长、弯曲的水嘴（流部）。陶嘴明显是模仿金属器皿的水嘴。铜器出土逐渐增多，在北方高腊遗址的乌鲁克文化层（11A—9）发现铜凿、锥等20多件铜器。仅在乌鲁克的第八层一层就出土了22件铜器，包括一个青铜针，许多金环、花等金饰品被发现。很明显手工业的重点已从陶器转向金、银、铜器。印章的类型也发生了革命，可以产生连续不断的大幅印纹的滚筒印（滚压使用）代替了直戳印。这一滚转轧制印纹的发明只能产生于两河流域，因为文件载体湿粘泥板的柔软不要求用力戳压印章，只需滚过就能产生清晰的印图。可以说现代滚版印刷图文的技术的雏形产生于乌鲁克时代。由于滚筒印的刻纹是刻在圆柱体的表面，它的面积远远大于刻在圆柱体或长方体底端的直戳印，它可以以图画表示较复杂的艺术主题。而我国的直戳印由于图章面积有限，只能在有限的文字型式上加上艺术表现。两河流域的滚筒印纹不但可以作文字的载体而且还是图绘的载体，这使滚筒印艺术成为两河流域特有的美术形式。由于印多用珍稀或较珍稀的外来石料作成，它可以刻上献辞献给神明作为礼品。乌鲁克六层时印章的广泛使用表明集团或个人对社会财产的控制和占用已被确定并被社会接受了。

乌鲁克文化最令人惊叹的东西是它那宏伟的庙宇。中心庙区埃安那（“天房”）共发掘出18个地层。底部18层至13层为欧贝德人的城区，在14—12层，欧贝德彩陶全部消失，新的乌鲁克素面陶和红、灰釉陶开始出现，为乌鲁克文化初期阶段。在14—4层共发现了6个建筑层，即先后建了六次神庙，约每隔80多年重建一次。4C层的庙宇为柱廊式建筑，每个柱子直径2.6米，外表用黑白陶圆锥镶嵌成几何图案，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建筑表面镶嵌（“马赛克”）装饰。4B层有A、B两个庙，可能是乌鲁克城神女神伊南娜和其父天神安努最早分居的庙。4C层的二庙是乌鲁克在史前时期最晚的建筑。其中的D庙较大（80×55平方米）应为伊南娜庙，中有一大厅，四周环绕各种侧室。乌鲁克第三层有特色的建筑是安努的白庙，因外墙壁被刷成白色而得名，有高大台基，由三段多台阶步入神庙。两河流域各城的乌鲁克晚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砖砌庙宇建筑：在尼尼微附近有高腊的圆庙；辛旮尔山地区东有格锐雷什（Grai Resh）的五米厚的城墙（？）和中央厅式庙；西北有布腊克丘（Brak）的“眼庙”（内出土大量眼形石饰物）；在迪亚拉河地区有哈法吉的月神辛庙（1—5层）。在南方，古都埃瑞都的第一层出土了用包铜陶圆锥镶嵌墙壁的高大庙宇。所有这些神庙在各地矗起表明在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时期，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城市国家在宗教的凝聚作用下出现了。不仅高大的神庙表示了神和神仆的尊严，乌鲁克的浮雕和滚筒印艺术也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祭祀和战斗情景，表明城市公社的领导权是由祭司集团和军事首长掌握的。他们的首脑在苏美尔被称作“恩”（en），这一头衔最初表示城市的最高领导，后来军长的头衔“卢旮勒”（lugal意为“大人”）成为王的头衔，“恩”就成为最高祭司的专门头衔，失去其最初的政教兼备的意义。著名的乌鲁克3层出土的雪花石膏大瓶（一米高）的下部刻绘了水边生长的大麦田，其上的一栏浮雕是一队羊（被赶到屠宰房作牺牲）。羊上面的栏是一队裸体平民或俘虏手捧酒罐、奶盆、粮斗等祭品向神龛而来。最上面中央为穿长袍带神冠的乌鲁克女神伊南娜，其后是她的标志双捆苇札旗杆及飘带。其前一裸体平民献上一斗谷物和一穿网格长袍的祭司（残缺），祭司的长袍带由其身后穿短裙的仆人举着。神标后面有二肥壮公羊，其上或其旁有二小人，其后有两大筐植物，两盘水果，两祭瓶和一狮、一羚羊，可能这些人、物、兽是伊南娜的财产或宠物。许多滚筒印图表示了同样的主题，例如一戴头巾、蓄长胡子、穿网裙的首领用花朵喂伊南娜标志下的羊。另一艺术主题是狩猎和战斗。乌鲁克的“猎狮碑”绘有一穿网格裙的男人用长矛和弓箭猎杀狮子。同样的长袍美髯公手持长矛监视其手下的三个裸体的士兵（？）鞭打或捆绑（手中武器像是绳子）四个手被反绑身后的俘虏则发现于一滚筒印纹。同样的长袍长须军长又见于苏美尔的东邻苏萨（埃兰）和埃及的史前时代。苏萨出土的一滚筒印绘有他正在神庙前射杀裸体敌人。埃及出土的象牙石刀柄一面刻有他在与两头狮子搏斗，另一面刻有激烈的战斗场面。所有这些艺术形象生动地表明了在乌鲁克时期晚期，两河流域及邻近地区产生了城市国家，最高祭祀兼军事首长是国家的首领，维持对众神的祭祀和进行掠夺或防卫的战争是国家的两个主要职能。社会的阶级差别很明显，穿长袍的首领和短裙的仆人、裸体的平民和被缚裸体的俘虏的区分一目了然。

在乌鲁克的第四层发现了最早的泥板文书，字体为图形文字，后发展为楔形文字，逐步失去图形的特征。划时代意义的文字的出现表明国家行政管理的进步：社会生产的管理和财富的分配都以精确量的概念来掌握。出于行政管理需要而产生的文字给人类带来的革命，不仅仅在于行政的高效率化，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概念的抽象、保存和传播方法的产生导致了传世的宗教、历史、数学、医学和天文、文学艺术种种古代文明的出现，而我们现代科学文化正是建立在这些以文字材料为灵魂辅以各种外在形式的古代思想基础之上的。

与乌鲁克第三层的年代相同（公元前3000—前2900年），在北方古城基什附近的捷姆迭待·那色（Jemdet Nasr）B丘发现了饰以黑、红彩绘的土黄色大罐和梅红色陶器为代表的文化，被命名为“捷姆迭特·那色”文化。除了陶器不一样外，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和乌鲁克三层文化发展是一致的：有古朴字体泥板和滚筒印出土。由于捷姆迭特那色陶器数量少、分布不广，学术界倾向把它划入乌鲁克文化晚期，或把乌鲁克四和三层与捷姆迭特那色一起划为“原始文字阶段”，因为这一阶段是文字产生的阶段（公元前3100—前2800年）。随后，有文字证实的苏美尔各城邦脱去了其模糊的陶器文化外表，确凿地进入了历史的前台。在一个捷姆迭特那色古朴字泥板上印有库阿腊、乌尔、拉尔萨、札巴兰（Zabalam）和温马城名符号的滚筒印纹。我们现在可以不再以“文化”来称呼古代的人群了，而是以文字记载的名称来描述各地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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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伏树公羊（黄金、天青石制成，乌尔王坟出土）


第二章 从苏美尔城邦到苏美尔帝国

一、苏美尔城邦争霸

（约公元前2900—前2300年）

（一）传说中的初史（洪水前）五“帝”邦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欧贝德文化时期，两河流域最南端的苏美尔城邦埃瑞都曾是一个文化中心。然而关于它的早期历史，因为没有发现文字材料，我们了解甚少。幸运的是和我国尧、舜、禹等远古传说一样，两河流域历史时期也留下了洪水前（远古朝代）各称霸城邦的传说。其中最系统的是写于古巴比伦时期的《苏美尔王表》。这个王表记载了“从王权下降自天”以来到伊辛王朝结束（公元前1794年）时的所有名义上和真正统治全地区的称霸的城市和它们的国王们。《王表》记载远古发生了一次大洪水，洪水前5个城市8个王执掌王权，共241200年。这8个王显然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的大酋长。我国类似的杜撰的上古岁数也见于史书，如《汉书·律历志下》引《三统》：“上元至伐桀之岁，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岁。”然而传说也有其起初的内涵。《苏美尔王表》中的洪水前获得王权的5城先后是：埃瑞都、巴德提比腊（Badtibira，“铜匠之城”）、拉腊克（Lalak）、西帕尔和舒如帕克（Shurrupak）。《王表》把埃瑞都记为第一个强大的城邦是和考古发掘所得出的结论一致的。第二个称霸者是“铜匠之城”，则表明金属冶锻工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王表》记载洪水前5城之间的王权转移时，使用公式是“某城被（神）放弃了，它的王权被带到另一城”。然而在提到洪水后王权的转移，它使用的公式是“某城被武力打败，它的王权被带到另一城”。这种获得王权的不同方式意味着洪水前部落联盟盟主的地位和我国尧、舜、禹依次禅让一样是靠圣德由众酋长推举而获得的。考古发掘表明，在乌尔和舒如帕克（现代遗址）等城早期的确发生过洪水。洪水时，王权所在城舒如帕克在两河文明产生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它的遗址发现了大量楔文字表和经济管理泥板。其上绘有比乌尔、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原始象形楔文成熟得多的早期文字。早王朝时的王铭的楔文文形和舒如帕克的泥板上的字形是一样，已脱离了象形阶段。舒如帕克文字是两河流域历史时期的第一批泥板文字（约公元前2500年）。

（二）早王朝的城邦争霸：基什和乌鲁克的南北之争、乌尔的霸权

洪水后，王权再次“自天下降”，王权所在头三座城市都是考古发掘证明为最古老的城市：基什、乌鲁克和乌尔。其中基什出土古器、古铭不多，但“基什之王”的头衔发现在早王朝时期的苏美尔各城。同时捷姆迭特那色就在基什附近，它和乌鲁克和乌尔都出土了最早的象形字的泥板文（约公元前3000年）。然而《苏美尔王表》同样无法追溯洪水后首先称霸的二城基什和乌鲁克的早期史。基什城第一王朝的统治者们仍被《王表》认为是半神人物：在位分别从140年到1500年（实际上大约在公元前2800—2600年）。其中一些王带有塞姆语名字，表明两河流域本地的阿卡德人各部落和外来的苏美尔人部落在巴比伦尼亚北部是混居而共同发展的。虽然，基什王朝的多数王系传说中的人物，但“王表”的作者确实知道基什曾是最早的王城之一，王表记载基什最后二个王是恩美巴腊格西（En-me-bara-ge-si）和其子阿旮（Ag-

ga）。基什王阿旮在与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的争霸战争中失败，不得不让出霸主地位的故事已见于著名的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更重要的是恩美巴腊格西的名字被发现于基什东北迪亚拉地区的早王朝时的图图波城（Tutub）中之月神“辛”庙。二个石碗残片刻有“美巴腊西，基什王（奉献）”（Me-bara-si luagl Kish）。我们知道“恩”是最早的王衔，其象形是王冠。洪水前巴德提比腊城的二个以及拉腊克和西帕尔各一，共三个大酋长（“帝”）都在名字前冠有“恩”衔，类似我国史书称五帝和夏、商二代时的古王为“帝”（帝尧，帝舜，帝太甲，帝武丁等等）。所以王表中基什王“恩美巴腊格西”的真名是“美巴腊西”（古字“巴腊”也可读为“巴腊格”）。王表称恩美巴腊格西“夺得了埃兰国的武器（神标）”，即率领苏美尔各城联军攻掠了邻区埃兰，夺取了以金银制成的军标或神标为代表的大量战利品。图图波城正位于两河流域通向埃兰的路上，美巴腊格西的奉献石碗很可能是他的战利品之一。他把夺得的埃兰的石碗刻上自己的名字，在凯旋路经图图波时献给月神辛。

基什的霸权在阿旮在位时被乌鲁克王吉勒旮美什夺走。史诗《吉尔旮美什和阿旮》将乌鲁克王描绘为武力超群、力大无比的英雄，当阿旮率兵征讨乌鲁克城而兵临城下时，吉勒旮美什的好友恩基都带众出战，活捉了阿旮。吉勒旮美什放走了阿旮，成为各城的“天子”。实际上，后世都把吉勒旮美什称为神。他的四个前任都带有神化色形：首王美斯基阿旮舍尔（Mes-ki-ag-ga-she-er）是太阳神之子，既为“恩”又为“王”，曾“入海并下降到山”（比喻太阳落山？）。乌鲁克第二王是前帝之子名“恩”美卡尔（En-me-kar），他是乌鲁克建城之人，首称“乌鲁克王”。第三王被称为“神”卢旮勒班达（在位1200年），是一个牧人，可能像后世的强大王一样，生前已被称为神。恩美卡尔和“神”卢旮勒班达是几部苏美尔史诗中的英雄。乌鲁克第四王是“神”杜木兹（Dumuzi），“一个渔夫，他的城是库阿（意为“鱼水”）”。他和其继任“神”吉勒旮美什初为乌鲁克城下属一个部落库拉波（Kul-ab-ba）的“恩”，后被推为乌鲁克王。他与其前三帝之间无血缘关系，体现了原始部落联盟“禅让”传位法。乌鲁克第三、四帝分别以牧人和渔夫著名，他们和我国的后稷尊为农神类似，因大力从事于畜牧业和渔业的发展而被后人敬为神明。“神”吉勒旮美什和我国的“后”羿一样，同为除巨兽之英雄，同求不死药而未亲食。前者的不死药被蛇窃吞，后者的不死药为嫦娥偷食。

吉勒旮美什的后王有7人，在位6—36年，不再为神圣人物。其中他的儿子和孙子先后继位，随后的五王无父子关系，其中有一位还是铁匠。这可能表明此时王位还没有固定到某一家族，而是根据能力推举酋长。

可能在吉勒旮美什死后，苏美尔的霸权转到其南的城市乌尔。王表的乌尔第一王朝首王美斯安耐帕达（Mes-anne-pa-da）的铭文在乌尔及马瑞被发现，证实他确为历史人物而且势力远达幼发拉底河中游。其子阿安耐帕达（A-anne-pa-da）的铭文记载了他在欧贝德建了母神庙。《苏美尔王表》还提供了另外三个乌尔王，一个是美斯安耐帕达之子，另二个没有血缘关系也可能是被推选为王的。

苏美尔的霸主不像我国春秋时的霸主要尊人王攘夷，而是尊神王恩利勒。基什的恩美巴腊格西和阿旮父子、乌鲁克的吉勒旮美什和乌尔卢旮拉（Ur-lugala）父子及乌尔的美斯安耐帕达和美斯基阿嫩那（Mes-kiag-nun-na）父子在他们先后称霸时，都来到宗教中心尼普尔敬献礼品，敬建庙宇设施。尼普尔是苏美尔诸神之王恩利勒的祭祀中心。

（三）拉旮什和温马争霸

从考古发现得知拉旮什（Lagash）和温马（Umma）是苏美尔最古老的城邦之一，然而编于尼普尔城的《苏美尔王表》却没有提及拉旮什的霸权，很可能是拉旮什公侯很少到尼普尔城向恩利勒神献祭的缘故。拉旮什位于尼普尔东南，由两个主要城市组成，宗教中心吉尔苏（Girsu）和拉旮什本城。吉尔苏在温马东南20公里而拉旮什又在吉尔萨东南20公里，附近有另一属城尼那（Nina）。温马在尼普尔东南80公里处，两地之间有阿达波和凯什（Kesh）二个城市（距尼普尔约50公里），温马北不到10公里处还有札巴兰（Zabalam）。这些城市构成苏美尔东部靠底格里斯河一侧的主要城邦。这些城中，阿达波离尼普尔最近，有一王被写入《苏美尔王表》。温马和拉旮什的国王的信息则来自出土铭文。在基什王美西林（Me-silim）为天子时，拉旮什的公侯（恩西）卢旮勒沙恩古尔（Lugal-sha-engur）臣服于他；臣服美西林的还有阿达德公侯宁基萨西（Nin-kisal-si）。美西林还为拉旮什邦和温马邦封土立碑划定边界。拉旮什的首领在基什霸权衰落后（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称王。首王为乌尔南筛（Ur-Nanshe）。他为吉尔苏的主神宁吉尔苏（Nin-Girsu）大兴土木，让船队从波斯湾地区的巴林（苏美尔称为“迪勒蒙”）岛运送木材用以建庙。同时，他在尼那等属城为南筛女神及各位诸神兴建庙宇，开挖水渠，建筑城墙。军事上，他击败昔日霸主乌尔，俘获甚巨；后又大胜邻邦温马，俘获了温马公侯和他的二位副手。乌尔那筛的儿子阿库尔旮勒（A-kur-gal）在位不长，拉旮什和温马继续为争夺两国之间的土地进行战争，温马占了上风。争霸战帮助了第三位王埃安那吞（Eanna-tum），拉旮什明显又处于优势。他与被战败的温马王恩阿卡勒（En-a-kal-le）约定了新的边界，并在边界挖了条渠，树立了美西林王最早为二国裁定边界时的石碑以及自己的碑铭。为了怀柔温马人民，他把部分土地租给温马，自己坐收部分租税。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后，埃安那吞四处征讨，谋求霸权。东南，他击败埃兰蛮夷；西南，旧日大邦乌尔、乌鲁克受到重创。北方大国阿克沙克（Akshak）王朱朱率众盟国进犯拉旮什。拉旮什王率军出征，身着甲胄、持大盾、挺长矛的虎贲军组成密不透风的方阵迎击敌军，大破敌阵，敌侯和其军队溃败回国。拉旮什从一小邦一跃而号令诸侯，为此埃安那吞一度夸称“基什之王”这一天子称号。在国内，他是一个虔诚的神仆和明君，尊主神宁吉尔苏为王，为诸神营建庙宇，并开渠兴水利，发展生产。基什和阿克沙克并不服输，他们联合远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瑞城的塞姆人和东夷埃兰人，同时征伐拉旮什。埃安那吞奋力激战，力挫群雄，大获全胜。然而，接替侯位的弟弟恩安那吞（En-anna-tum）再次面临宿敌温马的边界战争。温马王恩阿卡勒之子乌尔鲁马（Ur-lum-ma）继位后，拒不承认其父与埃安那吞所订盟约。他放干河渠之水，挖倒美西林为两国定界约所作石碑和埃安那吞和其父所订界约之碑，用火烧毁，并拆毁埃安那吞沿边界建起的一系列建筑。温马王乌尔鲁马亲率大军占领了拉旮什境内丰饶的边境平原古埃丁那（Gu-edin-na）。为确保胜利，温马还联合外国的军队。拉旮什侯恩安那吞年高体弱，统帅的任务落在世子恩台美那（En-te-me-na）的肩上。两军击鼓相接，拉旮什统帅恩台美那驱车直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温马王乌尔鲁马见阵势已乱，转辕便走，众军士随之溃逃。拉旮什军紧追不舍，深入温马境内数里，敌军尸积如山。恩台美那凯旋班师未几日，不料温马一属城的庙主、乌尔鲁马的侄子伊勒（IL）乘拉旮什师旅疲惫，率部驱走境内的拉旮什军，成为温马的新王。伊勒同样不甘心失去拉旮什控制的肥沃土地，再次进军边境，引界渠之水至温马，并拒绝按约交付旧日埃安那吞租给温马界地的大麦租税，仅交纳一小部分。拉旮什新侯恩台美那遣使质问伊勒的违约行动。温马王坚持全部古埃丁那平原应归温马管理并要求拉旮什放弃权力。恩台美那因二国连年征战，国惫民乏，无力再战。温马请求北方阿卡德的大邦（基什或阿克沙克）仲裁两国争端，两国都同意第三者的仲裁。两国边界再次划定，旧日美西林和埃安那吞划定的界线仍然有效。温马方面所得利益则是不再补交从拉旮什租借的土地租税，并可以引用界渠中的水。两国夺水之战告一段落。

恩铁美那的儿子恩安那吞二世在位不久，也没留下任何可称赞的业绩。这一时期，苏美尔各邦有一段相对和平时间。温马和拉旮什两国因多年交战，人困马乏也都设法和平相处，发展生产。由于拉旮什出土了最后三个国君时期的大量的公室生产管理文献，我们对这一时期拉旮什的生产结构了解较多。据一封由宁马尔神庙主持写给宁吉尔苏神的主持恩恩塔尔孜（En-en-tra-zi）的信，拉旮什曾击败了入侵的一支600人的埃兰军队，俘540人并夺回他们掠走的财物。当时的国君是恩安那吞二世，但拉旮什主神庙的主持恩恩塔尔孜的权力极大。他虽不是前侯的儿子，不久当上了拉旮什的公侯（ensi）。这表明神庙在政治上的重要，以及苏美尔国君并非世袭，政体可能为共和性质的。他的继承人和儿子卢旮勒安达留下的王铭虽少，但在吉尔苏出土了他在继任时期的大批行政档案。拉旮什最后的国君乌如卡吉那不是前公侯之子而是部落酋长。虽然他在铭文中猛烈批评了前任的“劣政”并自诩进行了著名的“改革”，但从出土文档上看，两者的奴隶制经济系统并无不同。他还改变了前任国君的公侯头衔，自称为王，和列国各王平起平坐。然而，乌如卡吉那在军事上却并无建树。此时，邻邦温马兴起了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卢旮勒札格西。乌如卡吉那不能抵抗温马大军的入侵，只好臣服于温马。卢旮勒札格西征服拉旮什后，如虎添翼，率兵直入古都乌鲁克，被苏美尔各邦尊为霸王。在他的铭文中，他于温马公侯衔上加称天子王衔“乌鲁克之王、国土之王”，并声称：“从东到西恩利勒使他无敌手，苏美尔的诸侯们和外国的君王们承认他在乌鲁克的统治权。”他列举了在其统治下安居乐业的乌鲁克、乌尔、拉尔萨、温马、札巴兰和圣城尼普尔。然而，拉旮什并非对手，真正强大的对手是聚在北方、人数众多的塞姆人。阿卡德王萨尔贡最初在王城基什王乌尔札巴巴手下任司仪职，后率塞姆人建邦于阿卡德城，成为北方的霸主。

（四）阿卡德城邦首次统一文明地区

阿卡德人是说塞姆语的民族，很早就和苏美尔人混住在两河流域的南部，后因阿卡德帝国而得名。由于塞姆语系的各民族起源于两河流域、叙利亚或南邻阿拉伯半岛，这些阿卡德人被认为是本地人。他们人数要超过苏美尔人，而且源源不断的兄弟部落还在陆续进入文明地区。当外来的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创建城邦时，阿卡德人或被驱走或成为他们的附庸。到卢旮勒札格西统一南方苏美尔各邦时，北方迪亚拉河口附近的塞姆人城邦阿卡德突然崛起，成为北方的霸主。因此，历史上把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作阿卡德，把这一时期的塞姆人称作古阿卡德人，塞姆语称作古阿卡德语。它和其后的巴比伦语、亚述语等两河流域的方言组成的地区语言被称作阿卡德语。

阿卡德城邦的王萨尔贡（公元前2291—2236年）出身卑贱，其父是个枣椰园的园丁。他本人在基什王乌尔札巴巴的宫廷做过“司仪”，见到过苏美尔文明的真谛。后因为勇力和智慧超人，被拥戴为王，建立了自己的城邦阿卡德。他取代基什成为北方阿卡德人的领袖后，自称基什王。当卢旮勒札格西围攻拉旮什时，拉旮什王乌如卡吉那可能向萨尔贡求援。阿卡德王以此为契机和乌鲁克王展开了争夺天下的大战。萨尔贡大败苏美尔联军，活捉了卢旮勒札格西，献俘于尼普尔的神王恩利勒大庙，声称恩利勒把天下王权授予他。在征服南方强邦乌尔和温马，臣服拉旮什之后，英勇善战的萨尔贡向两河流域的边缘扩展他的帝国。他远征叙利亚，连陷马瑞、亚尔穆提、埃波拉和图图勒等城；东征伊朗地区，又克埃兰、阿万、巴腊赫西等国。他自称身经34战，俘获50公侯（恩西），建立了第一个领土辽阔的楔形文字帝国。但他的王衔仍带有城邦的特点：“阿卡德城之王，基什城之王，国土之王，安奴的祭司长（乌鲁克城），恩利勒的大恩西（尼普尔城）”。然而，“国土之王”已有地区性意义。萨尔贡任命他的女儿恩海杜安那（En-hé-du-anna）为乌尔的最高女祭司（entum）。阿卡德国王的儿子被封为大邦公侯（恩西），形成宗主式的间接统治，和我国商、周时的天子邦类似。由于各邦的独立势力很强，一有机会就试图脱离阿卡德的羁绊。在萨尔贡晚年，各邦纷纷独立，把他围在阿卡德城。但他依靠在他面前吃饭的5400人的虎贲军，平定了各邦。当他的次子瑞穆什（前2235—前2227年）继位时，南方乌尔叛乱。阿卡德王俘虏了乌尔王及战士5000余人；又与中部卡札鲁的叛军作战，俘其公侯及5000余人；平阿达波、扎巴兰、德尔和拉旮什等城的东部同盟的反叛，俘四城的公侯及战士1.4万余人。当德尔再次联合温马反叛时，俘德尔王等3000余人，并将成百居民处死。东方埃兰各部落对阿卡德的威胁很大，瑞穆什率军攻入埃兰，与强邦巴腊赫西的王鏖战，俘其副王等4000人。瑞穆什的频繁征战反映了列国时的霸主只能依靠武力来维持霸权和防御外敌。萨尔贡的长子马尼什图苏（前2226—前2212年）在瑞穆什之后继位。虽然因王位更迭，国内各邦再次独立，他顺利地平息了受瑞穆什打击很重的各邦的起义，把自己主要的作战方向放到埃兰方面新兴的安山和筛瑞混（sherihum）。他东渡波斯湾，征服了以苏萨为首的埃兰方面的32个城市并收取了他们的贡品。在北方阿卡德帝国的势力，此时到达哈布尔三角河网区的那喀尔（现代Tell Brak）和底格里斯河中游的阿淑尔城。

当马尼什图苏的儿子那腊姆辛（前2211—前2175年）继位时，各被征服的城邦再次反叛。基什率领西帕尔、狄尔巴特、库塔、提瓦（即巴比伦）、乌如穆、卡札鲁等十个北方城邦脱离了阿卡德。南方没受到瑞穆什打击的旧霸主乌鲁克联合温马和圣城尼普尔乘机响应。西方的马瑞和阿皮沙勒联合波斯湾的马干共7个边缘国家派出反阿卡德的援军，帝国几乎瓦解了。但那腊姆辛的征战精力丝毫不逊于他的爷爷和父亲。他在一年内出征9次，频繁献俘于尼普尔大庙，首先平定了南方的苏美尔集团和附近的塞姆人的基什集团的内乱。然后，西征叙利亚地区，克马瑞，俘阿尔马奴王，毁埃波拉城，灭阿皮沙勒，到达地中海岸，在“雪松林”（阿马奴斯山）伐木运到首都建庙。在南方波斯湾地区，他进军马干，俘其王。在东北，他进入札格罗斯山中的卢卢比，在高耸的危岩上刻下胜利的浮雕；在东南，埃兰保持臣服，苏萨城是帝国的边疆重镇，城内建起苏美尔和阿卡德神的庙宇；在北方亚述地区，哈布尔河上游的那喀尔被建为国王的行都，在重镇尼尼微和阿淑尔均发现阿卡德王的表功石碑。

由于那腊姆辛的文治武功达到顶点，阿卡德王的君权也随之扩大至最高。他不再称阿卡德王这城邦王衔和“基什之王”这一表达苏美尔城邦霸主的头衔，而改称为“四方之王”这一帝国王衔。同时，他在国内被尊为神，他和神一样头戴牛角形象出现在各城的主庙中；他的名字之前加有神的符号，为“神那腊姆辛”；他的部属有时称之为“阿卡德的神”。然而，城邦的概念并没一下子消失，在长铭文中，他还享有尼普尔和基什两圣城的最高宗教首脑的头衔，成为恩利勒和扎巴巴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阿卡德王朝靠武力维持的帝国很难持久。由于中央集权制尚未产生，当在位37年武功赫赫的阿卡德王死去后，帝国再次分裂。那腊姆辛的儿子沙尔卡里沙瑞（前2174—前2150年）维持住帝国的核心各城，但边远城邦都成功地获得独立。在这位效仿其父也称神的“天子”的25年统治结束时，苏美尔各邦也都成功地摆脱了阿卡德人的宗主权。南方大邦乌鲁克兴起了它的第四个王朝并被圣城尼普尔的祭司承认拥有全国的王权。然而，这一王朝是很弱的，它的霸权仅限于南方一部分地区。在北方，阿卡德王朝仍苟延残喘，先后6个王在阿卡德城邦内统治。不久，东北山区的野蛮人库提人成功地攻入了两河流域中心地区，灭亡了阿卡德王朝，占领尼普尔，成为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临时主人。

二、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统一国家

（一）拉旮什的古地亚王朝的繁荣

在库提人的王权下，苏美尔各邦仍保持实际的独立。两河流域的各城邦经历了最后的繁荣时期。东部的拉旮什在古苏美尔时期就是有名的强邦，库提时拉旮什的公侯名叫古地亚，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领袖。他努力发展本城的农业和手工业，扩大与外界的贸易：从小亚和埃及换取金、银，从阿乌奴斯山换来高大的雪松木材，从埃及和其它地区换来石料，从札格罗斯取得铜，从埃塞俄比亚取得石榴石，从提勒蒙（波斯湾）取得木材，从苏萨雇来工匠。他用这些本地缺少的原材料和奢侈品为拉旮什的“王”——宁吉尔苏神修筑了华丽的庙宇和巨像。他本人和继承者的许多精美的石雕像在考古发掘中出土，这些石像反映了拉旮什当时高超的手工业和艺术水平。

虽然拉旮什躲过了库提人的蹂躏，受到打击的两河流域的人民仍盼望摆脱库提人的控制。这时，偏安的乌鲁克王朝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乌图赫旮勒。他率领苏美尔各邦勇猛作战，终于将库提人赶出中原，再次建立了统一王朝，史称“乌鲁克第五王朝”。乌图赫旮勒光复中原后仅在位8年（前2119—前2112年）。在他死后，王位被他的弟弟乌尔总督乌尔那穆（前2111—前2094年）夺得，首都由乌尔转到乌鲁克，史称“乌尔第三王朝”。

（二）乌尔第三王朝的文治武功

乌尔那穆在位18年中消灭了最后一个独立城邦拉旮什，最终很可能死于战场。他的儿子舒勒吉继位后（前2093—前2046年），中原地区已全部归顺乌尔王朝。淑勒吉时期，新的塞姆民族阿摩利人从西方开始迁入两河流域，并向乌尔第三王朝表示臣服。因此，在西方，阿摩利人的马瑞成为乌尔王朝的藩属，其附近的阿摩利各部成为帝国臣民，西线无战事。舒勒吉在他的前23年统治中，致力于建设和宗教活动，对东方保持和亲，把女儿远嫁到马尔哈西（巴腊赫西）国。在国内稳定、经济发展的形势下，舒勒吉开始对东方用兵。在位后期的25年中，他9次派兵攻掠迪亚拉河和下札布上游的卡腊哈尔、西穆如姆和卢卢比等国。在把女儿嫁给安山王后，两国的关系仍然紧张。战争又起，乌尔王朝击败了伊朗的安山。他的战役还包括抢掠上、下札布河的乌尔比鲁和基马什各一次，二次攻入哈布尔上游河网区的哈尔西，一次抢掠了下札布上游的沙舒如（后来的snsarra）。

在他的第38年，舒勒吉在尼普尔附近修筑了一个大的牲畜存栏中心普兹瑞什达干（现代德来海姆，Drehem），用以集中和发放各城向王室进贡的牛、羊和野生动物。绝大多数牲口被发放到尼普尔和其它城市的诸神庙以及王室各宫室，用作宗教节日和仪式的牺牲，同时还用作招待外国使节、宫廷仆役和士兵的食用等等。死了的牲畜每天被送到特殊仓库，加工成皮、干肉、筋绳储藏起来，一些还送到狮栏和狗栏作为喂食。该中心最多时，每天可收到上万头牲口，可见帝国祭祀和耗用以及各城贡品的规模之宏大。

从舒勒吉20年起，他效仿前朝伟大的那腊姆辛父子，自称为神。他的三个继承者和随后的伊辛、拉尔萨王朝诸王也都自称为神。可见这一时期，王权再次达到最高顶点以及王权和神权紧密结合的特点。有的国王并没有突出的文治武功，他们可能是通过和女神伊什塔尔结婚，在圣婚仪式中成为神的。当阿摩利人的巴比伦王朝统一天下时，他们放弃了称神的做法，从此，在两河流域王权一直低于神权。

舒勒吉的两个儿子阿马尔辛（前2045—2037年）和舒辛（前2036—2028年）先后成为国王，各治9年。阿马尔辛在其元年再次攻入乌尔比鲁地区；第五年，乌尔军队第二次抢掠了下札布上游的沙舒如城。第六年，埃兰东南的胡赫奴瑞被攻陷。舒辛在其第二年击败了尼尼微以北的一个新敌手西马奴姆（在埃兰东？）。在第六年，他征伐了东方的扎波沙里。据一古巴比伦的文献（JCS，21），舒辛把其女嫁给西马奴姆王。但该国和它的同盟哈布腊背叛了乌尔，驱逐了乌尔来的王后。舒辛派兵深入敌境，击败叛敌，重新安置了他的女儿，并把俘虏带回中原，献俘于尼普尔的恩利勒和宁利勒大庙。西马奴姆的俘虏被安置于尼普尔附近成为神庙奴隶。同时，舒辛还击退了不断涌入中原的，“不知谷物”的游牧人阿摩利人。在他的第三年，他在国界修筑了“阿摩利墙”，以防止游牧人从西方移入帝国。

（三）阿摩利人涌入中原，乌尔第三王朝开始瓦解

舒辛的长墙并没挡住蜂拥而来的阿摩利各部落，在舒辛的儿子伊比辛（前2027—前2004年）统治的第三年，帝国的政治形势突然恶化，很可能对阿摩利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央对地方政权的失控。一些重要的省份像迪亚拉河地区的埃什嫩那、埃兰的苏萨、南方重镇拉尔萨都脱离乌尔而自治了。在这一年初，帝国设在尼普尔附近的贡品管理中心普兹瑞什达干因无贡可收而关闭了。在他的第五年和第六年，帝国东部重要的城市温马和拉旮什相继脱离了王廷。在尼普尔南20多公里的重镇伊辛的总督，是来自马瑞的塞姆人伊什比埃腊。在伊比辛的第八年伊什比埃腊开始独立并控制了圣城尼普尔，成为各城中最强大的国王。

从伊比辛的第九年起，他只能控制首都乌尔所在的两河最南方的一角（包括埃利都城）。由于旧属城邦纷纷独立，他只能孤军作战。在第八年，他自称再次与埃兰的胡赫奴瑞军作战，似乎取得了胜利。也许这只是他远方的女婿札波沙里国王的胜利，他只是给一点援助而已。第13年，他自称击败过埃兰方面的苏萨、阿丹顿和阿万等三国的首领。我们很难想象，乌尔这时还能派大军在远方作战，这次胜利很可能是他的女婿再次获得的。16年，他似乎成功地怀柔了一些阿摩利部落。而在19年，他仍自称“恩利勒使乌尔的光辉照耀了许多国家”。在22年，局势十分严重，伊比辛在年名中承认一场神降的“洪水”淹没了大地，而他设法保存了乌尔城。这一“洪水”可能指强大的敌人埃兰各部和阿摩利各部的侵犯。在第24年，埃兰人可能战胜了乌尔的同盟札波沙瑞，开始大举进攻两河流域。各大城都不顾王室，竭力自保，使埃兰大军直驱王城乌尔，奋力攻下了这一历史名城，掠走了伊比辛和乌尔王室的大批财富。这样，繁荣一时的、最后一个苏美尔人的王朝终于灭亡了。苏美尔人在从城邦到帝国的政治道路上走到了尽头，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却被两河流域的塞姆人牢牢地继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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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丝塔尔门和圣道（巴比伦城复原图）


第三章 从古巴比伦城邦到古巴比伦帝国

一、伊辛王朝取代乌尔第三王朝

（公元前2020—前1794年）

在乌尔第三王朝末王伊比辛（前2027—前2004年）第三年的时候，乌尔朝廷突然失去了对各行省的控制。首先是边远省份，如东方的埃什嫩那和苏萨的统治者都各自称王。尼普尔附近的帝国的贡品管理中心普兹瑞什达干（Puzrish-Dagan）因无贡可收而在第三年初的时候关闭了。东部的重要城市温马和拉旮什在他的第五年和第六年相继脱离了乌尔王廷的管理。甚至在苏美尔心脏地带的尼普尔，乌尔王室行政档案在他的第八年之后也消失了。南方重镇拉尔萨在新王继位时已成了半独立的国家。尼普尔与乌尔之间的重镇伊辛的总督（“恩西”）伊什比埃腊（前2020—前1988年）在伊比辛的第八年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名，自立为王，成为保卫宗教中心尼普尔的实权人物。帝国瓦解的原因是由西方迁徙来的塞姆族阿摩利各部落突破了前王舒辛在其第三年修成的“阿摩利长城”，纷纷进入中原，先分居在各大城的周围，后逐渐进入城市，从而切断了乌尔与各省的联系。各省的恩西不得不自立为政，保卫城邦不受阿摩利人的入侵。许多城市的首脑和官员本来就出身于阿摩利或阿卡德人，像拉尔萨的著名的阿摩利酋长那波拉奴，一旦时机成熟，他们自然而然地脱离乌尔的苏美尔人的朝廷。根据伊比辛第三年的年名，乌尔军队在其第二年曾在东方迪亚拉河中上游对西穆如国作战并取得胜利。很可能乘乌尔军队在东方，境外的阿摩利人突破了乌尔的防线而境内曾依附乌尔王廷的阿摩利人则摆脱了乌尔的宗主权。伊比辛在他的第五年在乌尔和尼普尔建筑了城墙（见第六年名），很可能他已看到了阿摩利人的威胁，开始加强防御。然而，伊辛总督伊什比埃腊利用这一危机获得了自己的权力。他最初被伊比辛派往伊辛和卡扎鲁城去购买乌尔急需的粮草。他在伊辛及其它城市用20塔兰特（1塔兰特=60斤）白银购买了大批粮草，储存在伊辛城。由于道路被入侵者切断，伊什比埃腊向乌尔王要求600只船运送粮草，然而乌尔王没有能力征到这些急需的船。乌尔王允诺如果他能得到这些粮草，他将付双倍的价钱。同时，乌尔王同意将伊辛和尼普尔交给伊什比埃腊管理。不久，伊什比埃腊不再忠于他的主人，在伊辛不断扩展自己的实力。他向北方各城市派出使节，自称住在尼普尔的众神之王恩利勒已放弃了乌尔而将王权交给他。由于乌尔城制定的年名无法到达伊辛，伊什比埃腊从伊比辛的第八年开始用自己的名字制定年名。在乌尔的伊比辛十年，伊辛攻破了不向其臣服的吉尔塔波城。在伊比辛14年，他攻陷了一个阿摩利人控制的城市。在伊比辛18年，他重建了伊辛的城墙。在第20年和23年他又在尼普尔和伊辛周围修筑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要塞，并在第22年成功地击退了埃兰人的入侵。由于伊辛的强大，埃兰人只好转攻南方较弱的乌尔城，在伊比辛24年（即伊什比埃腊17年），埃兰人攻陷了王城乌尔，掠走末帝伊比辛，伊辛成了名副其实的苏美尔首都。次年（18年），伊什比埃腊修建了第三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要塞。在他的第25年，伊什比埃腊成功地驱逐了占据乌尔的埃兰军队，凯旋进入旧日王都，正式成为乌尔王统继承人，号称“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第30年，他巩固了乌尔的防务并恢复了秩序。在其33年的统治期间，伊什比埃腊帮助了处于危机的埃什嫩那、基什和波尔西帕等城的恩西，获得了他们对伊辛王权的支持。同时，也击败了反对自己的卡扎鲁和苏巴尔图的恩西，逮捕了敌对的尼普尔神庙的总主持，击败了马勒库和哈马兹等二个东方强国。虽然，许多城中的阿摩利首脑和本城豪权仍然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但名义上伊辛王朝成为了两河流域南部的宗主王朝。

伊什比埃腊的4个继承人没有能力全面统一两河流域，但他们维持住了伊辛的霸权，致力于尼普尔、乌尔、伊辛、乌鲁克、埃瑞都等宗教中心的建设和宗教祭祀活动。

然而，在伊辛第五王李皮特伊什塔尔时，乌尔北面不远的拉尔萨邦崛起称王，与伊辛争夺王权。比李皮特伊什塔尔晚二年登上王位的拉尔萨的衮古奴开始向伊辛在南方的霸权挑战，并取得了胜利。他从伊辛手中夺取了旧都乌尔，并一度进入尼普尔这一象征王权的城市，也自称苏美尔和阿卡德王，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由于衮古奴的兴起，伊辛王朝从第五王起，失去了对南方地区的控制。乌尔、埃瑞都，拉旮什、基苏腊等城先后落入拉尔萨手中，但尼普尔还在伊辛控制中。军事失利导致新的可能出身于尼普尔的王族取代了旧王族。新王乌尔宁乌尔塔（前1925—前1898年）在其第二年发布了对尼普尔的解负令：免去尼普尔公民的徭役和废除他们的欠债。根据一个基什城邦的年名“乌尔宁乌尔塔被杀死”，很可能他死于对拉尔萨的战败。前1998年（阿比萨瑞八年），拉尔萨王阿比萨瑞大败伊辛军队。这按目前的推算，是乌尔宁乌尔塔的最后一年。他的两个后代，布尔辛（前1897—前1876年）和李皮特恩利勒（前1875—前1871年），共在位27年。李皮特恩利勒在位仅五年，在其第四年拉尔萨王苏穆埃勒进入尼普尔并控制圣城共6年（其第23—28年）。这时，陆续进入各地的阿摩利部落都已经站稳了脚，各自模仿伊辛和拉尔萨在定居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新王朝。在北方兴起了巴比伦，其首王苏穆阿布和次王苏穆拉埃勒的多次征战使该邦成为北方阿卡德地区的霸主。南方，早期进入中原的阿摩利人创建的拉尔萨王朝在苏穆埃勒的领导下不断向北扩张。伊辛的王朝在此危亡动乱之机，王位不断发生变换。取代乌尔宁乌尔塔家族的新王埃腊伊米提（前1870—前1863年）试图有所作为。在其第二年，他在国内发布了解负令。其第四年，乘苏穆埃勒死去，他从拉尔萨手中夺回了伊辛丢失的圣城尼普尔。随后，他又向南收复了苏穆埃勒从乌尔宁乌尔塔手中夺得的基苏腊；向北，他一度攻陷强邦卡扎鲁。然而在其第八年，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出于某种原因（天将灾王的预兆发生？），埃腊伊米提让王室园丁恩利勒巴尼替他为王。在此期间，埃腊伊米提吃饭中毒死去，恩利勒巴尼便成了正式国王（前1862—前1839年）。他像其他国王一样在自己的第二年大赦天下：免去伊辛公民的欠税和徭役。他加固了伊辛的城墙，并控制住埃腊伊米提从拉尔萨手中夺回的尼普尔。他在位24年死去。另一官员占比亚被推为国王。随后，伊辛的政治十分动荡，无血缘关系的三个国王每人在位三年或四年便被推翻。其中，占比亚（前1838—前1836年）再次加固了伊辛的城墙。在其第三年，他联合埃兰向拉尔萨王辛伊奇山进攻，但被击败，丧师导致他的死亡或废黜。辛马吉尔（前1827—前1817年）和其子达米可伊里舒（前1816—前1794年）虽然维持了王朝的稳定，但他们除了在伊辛和尼普尔进行宗教活动、求神保佑和加固伊辛城墙外，无法挽救伊辛的衰败。为向阿摩利各邦示好，达米可伊里舒为阿摩利人的马尔图神修建了在伊辛的神庙。强大的拉尔萨王瑞姆辛在其24年终于发起了灭亡伊辛的战役，并在其28年和29年接连攻打伊辛。公元前1794年，伊辛城陷，共15王治227年、一度号令天下的大邦伊辛王朝被夙敌拉尔萨兼并。伊辛成为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南部苏美尔地区的大国拉尔萨的一个重要城市。

二、拉尔萨的兴起与争霸

（公元前2025—前1763年）

拉尔萨王朝的奠基人那坡拉奴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是忠于乌尔的众多阿摩利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酋长。他作为乌尔的臣子经历了舒勒吉的最后三年，阿马尔辛和舒辛的18年，以及伊比辛的最初二年，共23年。从伊比辛三年始，他成为拉尔萨半独立的统治者，又在位21年（前2025—前2005年）。他和他的二个继承者没有任何称王铭文留下。他的第三个继承者扎巴亚（前1941—前1933年）可能臣服于伊辛的伊什美达干，在其建宫室的砖铭中仅自称为“阿摩利的酋长”。其弟衮古奴（前1932—前1906年）在拉尔萨首先使用自己颁布的年名，正式称王。在其第三、四年，为了报复埃兰对旧王都乌尔的摧毁，他率领拉尔萨的阿摩利健儿远征埃兰及安山，先击破巴西米城，次年又攻入首都安山，结束了埃兰的西马什库王朝。安山很可能是伊辛的同盟。他对夷蛮强国的胜利使拉尔萨威名大震，民众归心。他在其第九年从伊辛的李皮特伊什塔尔手中取得了王城乌尔，自称“乌尔王、苏美尔阿卡德王”，开始统一苏美尔的南部并与伊辛王朝分庭抗礼。乌尔的女大祭司称其为乌尔王，而称她的父亲、伊辛故王伊什美达干为苏美尔阿卡德王。这表明衮古奴的地位仍低于伊辛王朝。在他的第20年，他建成了拉尔萨的城墙。23年，他修建了伊辛女神的庙，表示和伊辛的天子和平共处，并把基苏腊城还给伊辛的乌尔宁乌尔塔。其子阿比萨瑞（前1905—前1895年）在其第五年（前1901年）开挖了拉尔萨的护城河，并在第八年（前1898年）击败了伊辛王乌尔宁乌尔塔的军队，导致乌尔宁乌尔塔的死去。阿比萨瑞号称“乌尔王、拉尔萨王”双王衔，但仍保持使用“阿摩利的酋长”这古头衔。随后的苏穆埃勒（前1894—前1866年）进一步向北扩张。他绕过伊辛城与北方城邦基什和卡扎鲁二国交战，使拉尔萨的边境向北方阿卡德地区扩展。苏穆埃勒在其第三年，攻占了基什控制的阿库茨，并击败了从卡扎鲁来的援军。第六年，击败了离拉尔萨仅20公里的西邻强邦乌鲁克的军队，稳固了后方。第七年，攻陷了北方城市卡伊达。第九年攻占了幼发拉底河岸的要塞萨布姆城的周围村镇。第十年，击败北方强邦基什的军队。第14年击败北方强邦卡扎鲁的军队。第15年夺取南那伊萨城。第19年拉尔萨控制了伊辛的南方门户基苏腊。第23年，拉尔萨军队首次进入尼普尔。这年是伊辛王李皮特恩利勒的第四年，苏穆埃勒从伊辛手中夺得了一直被伊辛控制的圣城尼普尔达六年（其第23至28年）。这一成功使他的霸业达到高峰。尼普尔的各大神庙均由老主人伊辛方面转向新的霸主拉尔萨。在他的最后的第29年（埃腊伊米提第五年），伊辛王埃腊伊米提趁苏穆埃勒病老又夺回了尼普尔控制权。可能是因为苏穆埃勒是第一个被圣城尼普尔承认为“乌尔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的拉尔萨王，他曾在二个铭文中称自己为神。从他开始，旧头衔“阿摩利的酋长”不再为拉尔萨王使用。

第八王努尔阿达德（前1865—前1850年）明显地在北方遇到了伊辛和卡扎鲁等城的强有力的对抗。伊辛王埃腊伊米提在努尔阿达德继位年夺回了尼普尔，统治圣城共4年，直到去世。继承埃腊伊米提的伊辛王恩利勒巴尼维持住伊辛对尼普尔的控制。努尔阿达德的16年统治似乎是和平的，他的11个年名保存下来，却没有提到军事行动，也没有在尼普尔使用，表明尼普尔仍被伊辛控制。他的一个年名提到他曾把与他相隔两任的阿比萨瑞的雕像送到各大神庙，也许他和阿比萨瑞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他和其继承人辛伊迪南同时出现在买卖契约的誓言中，表明了两人的父子关系。

第九王辛伊迪南（前1849—前1843年）虽然仅在位7年，但他把拉尔萨的霸权带到北方。在他统治的前三年中，他主要从事宗教事务，并稳定了国内的物价，规定每舍克勒（约克，一钱六分）银子可买4库尔大麦（每库尔等于2石5斗）或12库尔椰枣，或15米那（斤）的羊毛，或3苏图（每苏图=8.4升）的芝麻油。他同时规定工人的每天口粮是3苏图大麦加上2卡（每卡=0.84升）面包、4卡啤酒和2舍克勒（3.2钱）油。在他的第三年（苏穆拉埃勒的34年），他北上击败了年迈体衰的巴比伦王苏穆拉埃勒。第四年，他战败了尼普尔北方的强国马勒库，夺取了大片土地。第五年，他东进迪亚拉河地区，抢掠了埃什嫩那的土地。第六年，他加固了原属于马勒库的要塞马什干沙皮尔，使之成为拉尔萨在北方的重要据点。马什干沙皮尔在尼普尔北仅10公里处。次年，拉尔萨军把伊辛王恩利勒巴尼（第20年，辛伊迪南7年）的势力从尼普尔驱走。辛伊迪南第七年，拉尔萨再次控制了失去7年的圣城。

辛伊迪南的儿子辛埃瑞巴仅在位二年，便由其子辛伊齐山（前1840—前1836年）继位。他成为拉尔萨的第11位国王。为了对付北方最强的国家巴比伦，辛伊齐山和拉尔萨从前的敌人，曾被第七王苏穆埃勒在前1892年和前1881年二次击败的卡扎鲁结成盟邦。

北方城邦卡扎鲁和基什为自己的独立曾和巴比伦和拉尔萨进行激烈的战斗。苏穆埃勒在其第十年（前1885年）首先攻打基什二年后，巴比伦首王苏穆阿布则在前1883年（其第12年）击败卡扎鲁。巴比伦第二王苏穆拉埃勒则在前1878年击败卡扎鲁，前1872年和前1866年二次攻打基什；前1867年和前1865年他对卡扎鲁进行第二和第三次打击，并终于在前1863年（他的24年）杀死了一位卡扎鲁王。此时，北方重镇基什已被巴比伦牢牢控制，但卡扎鲁并不甘心屈服于巴比伦。随着巴比伦控制了基什和卡扎鲁，拉尔萨在北方的霸权受到巴比伦的严重威胁。辛伊齐山在其元年重新塑造了卡扎鲁和其兄弟城马尔达的主神像并把他们礼送回国。这表明卡扎鲁已和拉尔萨结盟并摆脱了巴比伦。此时，一股新的阿摩利部落亚穆特巴勒在其酋长库杜尔马布克的率领下进入拉尔萨，成为拉尔萨军队的主力。同时在卡扎鲁的阿摩利人部落穆提阿巴勒，不清楚他们是此时进入卡扎鲁的，还是早已进入卡扎鲁。辛伊齐山在他统治结束的前一年和伊辛打了一次大仗。伊辛王占比亚继位后联合老盟友蛮族的埃兰人夺回拉尔萨统治的尼普尔。辛伊齐山发动了反攻，结果伊辛王占比亚和埃兰军被打败。占比亚仅控制尼普尔两年，随后结束了其短暂的3年统治。辛伊齐山仅统治了5年，他死后拉尔萨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继承人茨里阿达德仅在位一年便被废黜了。茨里阿达德在自己的铭文中突然放弃了“王”的称号，自称为尼普尔的供养人，乌尔、拉尔萨、拉旮什和库塔拉地方的“公侯”（ensi，库塔拉在拉尔萨东10公里处）。随后，亚穆特巴勒的酋长库杜尔马布克任命自己的儿子瓦腊德辛为拉尔萨王，并向卡扎鲁和他派来的穆提阿巴勒部落突然进攻，结果是卡扎鲁被打败，城池被攻破。同时，拉尔萨城内和国内的穆提阿巴勒人全被库杜尔马布克驱走或俘杀。他牢牢地控制了拉尔萨政权。茨里阿达德和库杜尔马布克的关系扑朔迷离，难以判断，关键的一点我们不知道卡扎鲁人是保护茨里阿达德因而与政变的亚穆特巴勒军队发生战斗，还是卡扎鲁在拉尔萨的穆提阿巴勒军队先废掉了拉尔萨王茨里阿达德，使库杜尔马布克发动了反政变。前者的可能性大些。瓦拉德辛在他刚继位时也采用了“乌尔、拉尔萨和库塔拉土地的公侯”谦称头衔（瓦拉德辛铭文14）。

亚（也读“埃”）穆特巴勒家族夺得拉尔萨王权的政变使拉尔萨获得了新生力量。然而，辛伊齐山刚从伊辛手中夺回尼普尔，便死去。同时，拉尔萨发生王权争夺战。乘此良机，伊辛新王伊台尔皮沙又回到尼普尔统治4年，接替他的乌尔杜库旮、辛马吉尔和达米伊里舒基本上为伊辛保住了尼普尔。瓦腊德辛任拉尔萨王12年，基本在其父库杜尔马布克的影响下执政，没有对外发动大的战役。瓦腊德辛的第四年和第九年的年名曾在尼普尔使用。他的弟弟瑞姆辛（前1822—前1763年）在位60年，在其29年（前1794年）灭亡了伊辛王朝，控制除乌鲁克以外的全部苏美尔地区。然而，二年后，在他的第31年，北方的强敌巴比伦的王位由年轻的汉穆拉比坐上。汉穆拉比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虽然年轻但智慧不在拉尔萨老王之下。汉穆拉比和瑞姆辛共较量了30年，终于一举攻陷了拉尔萨，随后剿灭列强，一统天下。

早先，瑞姆辛即位时全面采用了乌尔和伊辛王朝国王称神的做法，他敬神祭祖，兴修水利和要塞，使拉尔萨十分强盛。在他的第13年（前1810年）拉尔萨面临着一次大的危机。在拉尔萨城西仅20多公里的乌鲁克王阿腊德耐耐与北方强国伊辛王达米可伊里舒及刚即位三年的巴比伦王辛穆巴里忒以及巴比伦北邻腊皮苦和苏图二国结成同盟，五国兵马轮番与拉尔萨作战，但仍没能获得胜利，乌鲁克王战败被杀。瑞姆辛在其第14年，揭开了扩张的序幕。首先，他攻占卡伊达和另一重镇。第16年，他恢复了失去的兹波那图和另一要塞。第17年，他夺取埃什嫩那边境的毕特舒辛和另一城市。第19年，他收复尼普尔南方门户基苏腊并攻入底格里斯东岸的强邦德尔。第20年，他攻陷近邻乌鲁克，灭亡其王朝。第24年，拉尔萨的主要敌手、昔日霸主伊辛成了主攻方向，以伊辛王命名的伊辛的门户敦奴城，次年，伊辛城被攻下，称王228年的伊辛王朝到此结束。尼普尔以南和以东广大地区都落入拉尔萨的手中，现在，拉尔萨成了两河流域的第一强国。瑞姆辛在他第30年的年名中记载了他对伊辛的最后胜利。此后，他认为没有任何新的事件可以超过这一胜利，随后的年名被命名为“伊辛被攻陷后的第二年，第三年……第29年”，直到“第30年”，即他在位的第60年。这年，他被汉穆拉比击败身亡。

由于没有新的、记有历史事件的年名，我们不知道瑞姆辛统治的后30年中的军事宗教大事。为了抵御巴比伦，瑞姆辛经常住在尼普尔东北的要塞马什干沙皮尔。他曾在第六年加固了这一辛伊迪南重建的古要塞。虽然，伊辛被灭于瑞姆辛第29年，但两河流域还剩下6个强国拉尔萨、巴比伦、马瑞、亚述、埃什嫩那和马勒库。另外，东南邻伊朗的埃兰开始干涉两河流域的政治事务；西北邻叙利亚的强国延哈德的态度对两河流域列强的生死危亡也是举足轻重的。瑞姆辛在位60年，逐渐年迈体衰，骄傲自大，因而在外交和军事上出现了多次失误，导致了拉尔萨由盛到衰。前1763年，老王瑞姆辛和年富力强、一代天骄的巴比伦王汉穆拉比展开了决死一战，但落得兵败身俘。巴比伦兼并了拉尔萨全境，为统一天下的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巴比伦的兴起和一统天下

（一）苏穆阿布和苏穆拉埃勒创业50年（前1894—前1845年）

乌尔第三王朝衰亡时，大批阿摩利部落涌入了两河流域。在伊辛王朝初期，各部落酋长们刚进入中原，立足未稳，纷纷臣服于继承乌尔王统的伊辛王朝，接受先进的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约百年后，这些西方游牧民族的后代完全被两河流域文明同化，在各自控制的城邦树起王旗，互相联合、并吞，纵横捭阖，逐鹿中原。这时形成的新的两河流域阿卡德语文称为古巴比伦语文。巴比伦第一王朝亦称古巴比伦王朝的首王苏穆阿布（前1894—前1881年）即是这些酋长中的佼佼者。他称王后首先修筑了巴比伦的城墙。在其第三年，他在巴比伦城敬修了伊辛主神宁伊辛那的庙，向伊辛的天子布尔辛示好。第四年，他又修建了乌尔城主神南那的庙，第七年又献上南那的庙门，遥尊乌尔兼拉尔萨王苏穆埃勒为霸主。第八年，又把巴比伦南30公里处的迪勒巴特城建成对抗强邻卡扎鲁邦的要塞。随后与基什城的王朝结好。这时，卡扎鲁王阿伦布穆一度攻占了迪勒巴特。苏穆阿布在其第12年击败了卡扎鲁，夺回了迪勒巴特。苏穆阿布一度被尼普尔南的基苏腊城尊为国王，这也许是他进入巴比伦城之前的事。他进入巴比伦后和另一重要的阿摩利酋长苏亚拉地区的一些阿摩利酋长都与苏穆阿布结成同盟。西帕尔两城在苏穆拉埃勒统治时，正式并入巴比伦王国，成为其主要城市。西帕尔位于两河最窄处的幼发拉底河东岸，其兄弟城在其东北约30公里处，也是一古城（阿卡德城？现代Tell Der），离底格里斯河西岸约10公里，也被巴比伦掌握。此城在汉穆拉比时改名为西帕尔安那奴，与西帕尔本城形成二虎守门之势，成为巴比伦防卫两河上游强敌的二个重要城堡。巴比伦控制的第四个主要城市是在迪勒巴特北约10公里的重镇波尔西帕。巴比伦城位于两河最窄处地区，控制南北交通，地势极佳。汉穆拉比正是借此地利南征北战，一统天下。在巴比伦之前有阿卡德在此地区建都，其后各历代王朝仍在此地区建都，现代首都巴格达也在这一地区。

苏穆拉埃勒（前]880—前1845年）是古巴比伦王朝的第二王。从他开始王位传子，他实际上是王朝的太祖。在苏穆阿布为王时，他作为北方阿摩利联盟的副帅，紧随其后，也许他是老王的兄弟或侄子。在他的第二年，巴比伦终于击败并杀死曾给巴比伦造成极大威胁的卡扎鲁王阿伦布穆。第四年，他加固了巴比伦城墙。第12年，他打败了基什城。第17年，他联合伊辛王埃腊伊米提把控制卡扎鲁城的阿摩利酋长亚赫兹尔伊勒从卡扎鲁城赶走。第18年，他攻陷基什城池。第19年，他攻陷卡扎鲁及其盟城马尔达，杀死其王苏穆嫩黑。从此，卡扎鲁、马尔达、库塔以及基什等重要城市都归附巴比伦王朝。第22年，在巴比伦的年名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主神马尔都克的宗教奉献仪式，这表明随着巴比伦的越来越强大，城神马尔都克在诸神中的地位开始不断提升。第24年，曾和巴比伦对抗多年的阿摩利首领亚赫兹尔伊勒在战斗中被杀死。第26年，苏穆拉埃勒城建于巴比伦东北约50公里处建立重镇库塔，第27年他进入波尔西帕进行宗教奉献仪式，这表明这二个重要城市牢牢掌握在巴比伦人手中。第28年，他建筑了西帕尔的城墙。第29年，他在基什建庙。第30年，他修了哈布斯的城墙。在他的第33年，巴比伦击败了东方强国马勒库。然而，在他去世前二年（第34年），拉尔萨王辛伊迪南击败了巴比伦军队，扼制住巴比伦对外扩张的势头。

（二）萨比乌姆、阿皮勒辛和辛穆巴里忒三王守业的52年

（前1844—前1793年）

苏穆拉埃勒的儿子萨比乌姆统治巴比伦14年，在头7年，他曾配合伊辛的占比亚和其同盟埃兰联军，一度击败拉尔萨的辛伊齐山。同时，他派遣一千军队进驻乌鲁克，帮助乌鲁克王辛卡西德抵抗邻邦拉尔萨。辛伊齐山曾和卡扎鲁的穆提阿巴勒部落结盟反击伊辛再度夺回尼普尔。萨比乌姆的第九年名（前1836年），9月被用于尼普尔（2NT-132）。其时辛伊齐山刚死，茨里阿达德和瓦腊德辛互相争夺拉尔萨王位，巴比伦人乘虚进入尼普尔。这是巴比伦第一次控制尼普尔。后瓦腊德辛在其第4年一度进入尼普尔，巴比伦人不得不退出圣城。但老练的萨比乌姆乘瓦腊得辛与卡扎鲁反目成仇，并在拉尔萨城中屠杀穆提阿巴勒人之机，对卡扎鲁进行毁灭性打击：他在其第11年和拉尔萨人联合攻陷了卡扎鲁城。三年后（第14年），萨比乌姆死去。他另外的功绩还有修筑了迪勒巴特城墙，在西帕尔敬建太阳神沙马什庙，在巴比伦敬建了马克都克大庙，在底格里斯河上修建了要塞沙马什港，在国内开挖了二条水渠。

萨比乌姆的儿子阿皮勒辛（前1830—前1813年）在位18年，没有进行大的战役。这一时期，伊辛、拉尔萨、巴比伦各国势力范围已划走，暂时都不能并吞对方。拉尔萨和巴比伦都在积蓄力量，以图统一大业。阿皮勒辛加固了波尔西帕、巴比伦的城墙，重修巴比伦东门，挖掘了二个水渠。为西帕尔的主神沙马什敬献了金座椅和金王冠后，又为巴比伦城内的沙马什（太阳神）敬献了神座椅。他在库塔城为城神涅旮勒修了庙，在巴比伦为伊什塔尔女神修了二个宗教建筑。

阿皮勒辛之子辛穆巴里忒（前1812—前1793年）在位20年。除了巩固他在北方各城的统治地位外，他与拉尔萨王瑞姆辛进行战争。瑞姆辛第20年（前1803年），拉尔萨军攻陷乌鲁克，终于除掉了卧在身边的这只虎。辛穆巴里忒的巴比伦军队在其第13年（瑞姆辛第23年，前1800年），对拉尔萨的小胜已为时太晚，不能挽救乌鲁克的灭亡。次年，瑞姆辛开始夺取伊辛的要塞。辛穆巴里忒利用拉尔萨大举进攻将要灭亡伊辛的时机，在其第16年（前1797年，瑞姆辛第26年）夺取了伊辛的一些城市。在他的第18年和第19年二年中（前1795—前1794年），辛穆巴里忒与拉尔萨达成共识，允许瑞姆辛连续围困伊辛城。这样在巴比伦的配合下，衰落的天朝伊辛在辛穆巴里忒死前一年中被拉尔萨灭掉。

（三）汉穆拉比（前1792—前1750年）一统天下

汉穆拉比继位时，拉尔萨刚灭掉伊辛一年（前1793年），成为控制全部苏美尔地区的霸主。这样在中原地区，由过去的三角关系变成墨守苏美尔旧制的南方王朝拉尔萨和代表新兴力量的北方王朝巴比伦两强对峙。当时，拉尔萨老王已在位30年并灭掉乌鲁克和伊辛二强，势力明显强于年轻的汉穆拉比。然而，雄才大略的青年元帅利用巴比伦有利的地势，对两河流域及相邻地区的各强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他不但扼制住拉尔萨的上升势头，而且经30年的运筹帷幄和戎马辛劳，兼挟五世之余威，振长策以御宇内，终于一统天下。当时另外5强的形势是：马瑞控制巴比伦尼亚上游的幼发拉底河地区；亚述的埃卡拉图政权控制西帕尔上游的底格里斯河地区；埃什嫩那控制东北的迪亚拉河广大地区。东南方面，埃兰强国寻找机会侵入两河流域。西北方面，叙利亚的延哈德强国对两河流域各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力量平衡改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还有许多小国或独立或臣服，仰俯于大国之间。

汉穆拉比的战争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他的第6年至第10年。他在第6年战胜了已臣服于瑞姆辛的旧国乌鲁克和伊辛，或许是配合拉尔萨平定这两个城邦的起义。第9年，他击败了东邻强国马勒库。第10年，他并吞了巴比伦上游的重镇腊皮苦，巴比伦国疆界于是直接与马瑞国相接。从他的第11年到第28年，他保持了18年的和平。这是因为这一时期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和埃什嫩那王那腊姆辛和达杜沙以及拉尔萨的瑞姆辛都十分强大。沙姆西阿达德一度合并马瑞，统一了两河流域北部并西征叙利亚，直抵地中海，声威十分浩大。汉穆拉比第17年，沙姆西阿达德病死而导致他的帝国分裂。马瑞获得独立，各小邦纷纷自立，随风转向，在马瑞和亚述二国争霸中寻求生机。在其第28年（前1765年），埃兰在巴比伦和马瑞的帮助下占领埃什嫩那和亚述北部重镇舒巴特恩利勒。埃兰王野心膨胀，企图征服拉尔萨和巴比伦。因此，埃兰王同时遣使到巴比伦和拉尔萨，要求汉穆拉比派兵助他攻打拉尔萨，又让瑞姆辛派兵帮他打巴比伦，离间两国。这迫使汉穆拉比和瑞姆辛以及马瑞的金瑞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敌夷蛮的埃兰国。在其第29年（前1764年），汉穆拉比在黑瑞图城一举击溃埃兰、库提、埃什嫩那和马勒库的同盟大军，使埃兰军队从埃什嫩那退出。他的第二阶段的军事活动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其第38年。他用大水冲毁埃什嫩那城池，共连续作战10年。

在埃兰侵入埃什嫩那时，巴比伦乘机夺取了底格里斯河上埃什嫩那的重镇奥皮斯。埃兰控制埃什嫩那后，派兵包围奥皮斯。汉穆拉比闻讯大怒，逮捕了埃兰信使并在全国总动员：全国成年男子，甚至包括商人和被释奴，一律编入军队。卡扎鲁城也派一校尉领1000人加入军队。然而这个卡扎鲁校尉乘机投靠埃兰王，企图脱离巴比伦再次独立。当巴比伦王得知卡扎鲁人与埃兰勾结，强令他们派送贵族儿女为人质到巴比伦城。在卡扎鲁拒绝和解并杀死城中巴比伦官员情况下，汉穆拉比派6000军队乘船进攻叛乱的卡扎鲁。在双方激烈鏖战后，卡扎鲁城兵败投降。首谋被处死，人民被迁移，城镇被大火烧毁。部分人民逃到拉尔萨得到瑞姆辛的庇护，这为将来巴比伦和拉尔萨反目成仇埋下了火种。在埃兰包围下，巴比伦不得不乘舟退出奥皮斯。埃军夺取奥皮斯后，向上游挺进，进入埃什嫩那设立营帐，然后又包围了上游重镇黑瑞图。汉穆拉比在瑞姆辛的配合和马瑞、亚述军队支持下在奥瑞图重创埃兰、马尔哈西、库提、埃什嫩那和马勒库联军，迫使埃兰退出埃什嫩那，撤回本土。汉穆拉比的这一胜利，使其声威大震，巴比伦成为众心所归的地方。

瑞姆辛看出汉穆拉比的大志，同时对埃兰退出后的战果全归巴比伦也甚不满。军纪败坏的拉尔萨军队经常侵入巴比伦的城镇，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于是在巴比伦的拉尔萨使节被扣留，两国断交。除了继续保持和马瑞的同盟，汉穆拉比还和以前投靠埃兰的马勒库王伊皮可伊什塔尔交好，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把两塔兰特（120斤）白银和70库尔（175石）大麦送给马勒库王作为友好援助。然而埃什嫩那新王茨里辛这次站在瑞姆辛一边，继续反对巴比伦，并拒绝和汉穆拉比举行盟誓。汉穆拉比为了牵制埃什嫩那，与埃兰王茨帕拉尔胡帕重归于好。但双方的信使来往受到埃什嫩那的阻断，迫使信使走小路穿过埃什嫩那控制区。这为汉穆拉比以后向埃什嫩那开战提供了理由。巴比伦军队和其同盟军包括1000马勒库人包围了由瑞姆辛的弟弟辛穆巴里忒和另三位将军防守的拉尔萨在北方的首都马什干沙皮尔。年迈的瑞姆辛（此时约80岁）无法率军驰援，引起城内外军心涣散，无志坚守。拉尔萨全国军民害怕巴比伦大军的攻击，号称40万的拉尔萨军纷纷倒向巴比伦方面或溃散。四五天后，马什干沙皮尔守军开城出降。在汉穆拉比第29年底闰12月，拉尔萨的各城基本平定，只剩下瑞姆辛坚守在拉尔萨孤城中。

汉穆拉比第30年（瑞姆辛第60年，前1763年），瑞姆辛曾写信给叙利亚强国喀塔那王和埃兰王求援，但喀塔那使节被巴比伦截住。埃兰王正在此时生了重病，无力顾及国外事物，这使巴比伦军放心围攻拉尔萨。在6个月的围攻中，巴比伦用了锤城车、攻城塔以及土坡等多种攻城方法。最后，城内粮尽，易子相食，瑞姆辛在城陷时可能被俘。这时汉穆拉比已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整个巴比伦尼亚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灭掉最后一个敌人埃什嫩那和兼并过去的盟邦马瑞和马勒库。

在汉穆拉比第31年（前1762年），巴比伦军队重创了埃什嫩那、库提以及亚述地区一些小国的联军。埃什嫩那在底格里斯河上的重镇曼基苏和周围地区尽归于巴比伦。

在汉穆拉比第32年（前1761年），巴比伦军队继续向两河上游挺进。昔日远交的同盟马瑞的金瑞林和亚述的伊什美达干成为汉穆拉比征服的对象。这年，汉穆拉比在南方挖掘了一条名叫“汉穆拉比是人民的丰收”的水渠。它把甘甜的河水带给巴比伦在南方的新领地：尼普尔、伊辛、乌鲁克、拉尔萨、乌尔和埃瑞都。同时，巴比伦强悍的战争机器隆隆挺进，向东征服了他攻打拉尔萨时的盟友马勒库王伊皮可伊什塔尔；向西南的幼发拉底河上游臣服了他的老盟友马瑞王金瑞林。第34年（前1759年），被征服的马瑞和马勒库人民痛恨汉穆拉比的背信弃义，举兵起义。巴比伦军队在两地迅速平乱后，把二城的城墙拆毁并残忍地破坏了全部城市建筑、移走人民。可怜两座历史名城，从此埋葬在乱石黄沙之下，再也没恢复起来，直到近代才重见天日。在马瑞国原来的地方后兴起了以台尔喀为都的新邦哈那国。

汉穆拉比第36年（前1757年），巴比伦大军向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控制尼尼微和卡拉赫的图如库各部落之王扎兹西，以及他的盟友卡克木各部和亚述地区其它小国发动征服战役，把强悍的山区部民一一征服。可能，这次战争是应亚述王伊什美达干之请发动的，因为臣服于汉穆拉比的亚述王受到图如库人多次打击。

汉穆拉比第37年（前1756年），巴比伦军队杀入埃什嫩那首都，其王茨里辛在战乱中被杀。汉穆拉比对绝不和他结盟的埃什嫩那万分忌恨，他用迪亚拉河的大水冲毁了这座名城。和马瑞与马勒库的命运一样，这次毁灭使埃什嫩那城在地下沉睡了5500年。

汉穆拉比第38年（前1755年）他对伊什美达干的半独立亚述地区的政权也不能容忍，派兵征服了亚述的首都埃卡拉图以及亚述北面的邻国布荣达（哈布尔上游）和扎勒马库（巴里赫上游）。这样，西从幼发拉底河岸东到底格里斯河岸，广大亚述地区和其中的数十小国，全部臣服于“威武之王、四方之王”汉穆拉比。巴比伦王朝这时控制的版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王朝的最大版图。经过他在位时期的第二阶段的10年频繁战争（第29年至第38年），雄才大略的汉穆拉比终于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在他的第33年至第38年之间，他颁布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保护了平民阶级的利益，从而保证了军队中公民兵的来源。这也是他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统一天下仅5年后，年迈的汉穆拉比死去，在位43年，其英名永垂青史。

四、马瑞和亚述的兴亡

马瑞城和阿淑尔城是二座历史悠久的古代城邦。马瑞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早王朝时期就吸收了苏美尔文化，并一度成为号令苏美尔和阿卡德的霸主。《苏美尔王表》曾把马瑞第一王朝和基什、乌鲁克和乌尔等苏美尔霸主城邦的各王朝一起列入表中。在两城的考古发掘，特别是马瑞，都发现了丰富的早期历史文物。阿卡德帝国的对外扩张曾一度摧毁了马瑞和阿淑尔城邦的独立。在乌尔第三王朝统一两河流域后，由于马瑞和阿淑尔二城距王朝中心苏美尔甚远，乌尔王朝虽鞭长而未能全及，二城保持称臣纳贡的半独立地位。阿淑尔城建邦于阿卡德帝国兴起前（约前2300年），曾臣服阿卡德王曼伊什图舒，受到阿卡德文化的强烈熏陶。乌尔第三王朝衰弱时，马瑞和阿淑尔二城自然而然地脱离了乌尔王朝，各自建立了本地王朝。在伊辛和拉尔萨王朝前期（古巴比伦时期前期，约前2020—前1839年），马瑞和阿淑尔二国渡过一段近20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阿淑尔城邦十分繁荣强盛，本地居民使用一种近似古阿卡德语的楔形语文，亚述学者称之为古亚述语，这一时期被称为古亚述时期。据古亚述王伊库奴的铭文，古亚述人是阿卡德人。古亚述城邦利用自己地处两河与小亚之间的交通线上的地利，以贸易立国，把两河流域地区染色毛织品和谷物用驮驴运往千里之外的小亚地区，换取当地的白银。阿淑尔城邦在小亚的中心商贸区是在卡尼什城内。在和当地王公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亚述商人们在卡尼什城内的亚述商人区“商港”（Karum）享有极大的自由权。然而，在巴比伦第一王朝于前1894年在阿卡德地区建立的同时，阿摩利其他部落也形成了几个强大的集团，并进入了两河流域各个主要的政治中心。其中一支进入马瑞地区，另一支进入了阿淑尔城附近地区，各自取代了马瑞和古亚述城邦的本地政权。这二个阿摩利人的新王朝时而同盟，时而互相争夺，此起彼伏，互有胜败。最后，马瑞和亚述两个曾称霸一时的强国同时灭亡于他们最强大的同胞汉穆拉比手中。

亚述的沙姆西阿达德王朝出身阿摩利部落，他们的祖先和巴比伦汉穆拉比王朝同出一源。在沙姆西阿达德继位时，马瑞城的亚赫顿林已征服了幼发拉底河地区并向哈布尔上游挺进。在底格里斯河方面，埃什嫩那已统一了迪亚拉地区，也企图向上游亚述地区扩张。在他的第二年，扎格罗斯山地区的部落鲁鲁人进窜到首都舒巴特恩利勒附近并给沙姆西阿达德以重创。以后约十年时间，由于文献残破，不知他的活动如何。据数百年后编成的《亚述王表》，他由于失败曾前去巴比伦求援兵。他从巴比伦率兵北上，开始了东山再起。首先，他占据了阿淑尔城附近的埃卡拉图，以此为首都。经过3年的发展，他率部入主阿淑尔、废黜古亚述王朝末王埃瑞舒，自任为阿淑尔城公侯，并把阿淑尔作为自己的宗教首都。从入主阿淑尔算起，他在位33年。得到古城统治权后，沙姆西阿达德声威大振，亚述地区各小邦望风投降。亚述大军直逼夙敌马瑞城下。马瑞王亚赫顿林在和沙姆西阿达德争霸的头几年，还略占上风，马瑞军曾烧毁了亚述的庄稼，击败沙姆西阿达德，攻占首都舒巴特恩利勒北面的重镇那旮尔。然而，谋略过人的亚述王成功地反败为胜。在名年官阿塔奴之年，他一举击败亚赫顿林和他的12个同盟，取得霸权。不久，马瑞王的儿子苏穆亚曼乘其父败归，夺取了王位。新王仅在位3年。马瑞的臣民迫于沙姆西阿达德的军事压力和新王的昏乱，杀死苏穆亚曼，把马瑞城献给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任命其软弱无能的次子亚斯马赫阿杜为马瑞总督，统治幼发拉底河地区；又命精明强干的大儿子伊什美达干为旧都埃卡拉图和阿淑尔总督，治理底格里斯河地区。自己则坐镇舒巴特恩利勒，保护北方边境。这样，两河之间的广大领土第一次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各国都称沙姆西阿达德为埃卡拉图王，他自己则称为阿淑尔城的公侯和天下之王。由于他的领土和后来亚述国家一致，并继承古亚述的王统，我们也称他为亚述王。沙姆西阿达德的埃卡拉图王朝在亚述地区的崛起，阻止了埃什嫩那向北扩张的野心。埃什嫩那王达杜沙曾企图和巴比伦的汉穆拉比联合击败亚述，但同出身于阿摩利家族的汉穆拉比和沙姆西阿达德互订君子协定，互相支持，分别在南北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结好汉穆拉比，亚述王后曾访问巴比伦并把马瑞下游的沥青产地送给巴比伦。达杜沙和沙姆西阿达德曾发生一次战争，据埃什嫩那的年名说：埃卡拉图的军队被击败。因双方势均力敌，沙姆西阿达德和达杜沙言归于好。在沙姆西阿达德第27年，两国共同向两扎布河地区的胡里安人国家发动征服战争。

伊什美达干是位智勇双全的将军，沙姆西阿达德的爱子。他率两国军队东征强国喀波腊。盟军首先攻占重镇阿腊坡哈，然后势如破竹直抵喀波腊城下，围城数月始下。远道而来的埃什嫩那军队满载金银财宝归国，而把广大的两扎布地区交给了亚述王。在位第28年，沙姆西阿达德借势向上游发展，攻陷古邦尼尼微，征服了附近的奴如古地区。同时，伊什美达干平定了埃卡拉图附近的维拉奴部落的叛乱后，又进军下扎布上游地区。在绥靖了图如库人的城邦舒沙腊后，他向叛变的阿哈朱部落发动攻势，成功地征服了该地区。至此，亚述结束了它的东方战役，将全部两扎布地区征服。随后，野心勃勃的沙姆西阿达德企图在西方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他写信给马瑞的亚斯马赫阿杜说：“伊什美达干夺取了阿哈朱的全部国土。这对国家来说是一大捷，你定会欣喜。你兄在此获胜，你却在彼躺在女人之间。现在，当你率军去喀塔奴征战时，做个好男儿！你兄已为自己建立了威名，你，在喀塔奴的远征中，为自己建立一个威名！”

然而，马瑞总督亚斯马赫阿杜远征叙利亚的西方战役，因哈布尔地区遭到叛变的图如库人的袭击而暂停。在东方战役之后，大批被库提人驱赶的胡里安人种的图如库人投靠了亚述帝国。沙姆西阿达德将他们安置在哈布尔河上游和两扎布地区。沙姆西阿达德第29年初，这些图如库人发动叛乱，一度威胁首都舒巴特恩利勒。伊什美达干在马瑞军队的帮助下终于驱走了这些戎狄。在此之前9个月，亚斯马赫阿杜率马瑞军队进军上游的巴里赫河地区，对这里的扎勒马库各部进行征服，取得了一些胜利。当图如库人的叛乱被平定后，沙姆西阿达德率军和亚斯马赫阿杜合兵征服了整个扎勒马库地区。随后，亚斯马赫阿杜和伊什美达干分兵并进北上，远征至北方底格里斯河源头地区，大获成功。扎勒马库战役和北方战役结束后，马瑞和埃卡拉图的军队开始休整。在位第29年，沙姆西阿达德去了巴比伦与汉穆拉比会盟，其结果是亚述、巴比伦和埃什嫩那联合攻打巴比伦和埃什嫩那之间的邻国马勒库。三国围城迫使马勒库交出15塔兰特白银给三国以赎城。这时，马瑞上游的亚明各部又起兵反叛并攻陷重镇簇坡如，亚斯马赫阿杜在埃卡拉图援军的帮助下平定了叛乱。在名年官阿达德巴尼之年（沙姆西阿达德第30年），国内进行了公民大普查，为西征叙利亚准备2万人的兵源。亚述统一两河之间的广大土地后，与叙利亚强国延哈德隔河相望。这两强，一个要东进，一个要西扩，势必引起冲突。为了和延哈德相抗争，沙姆西阿达德和另一叙利亚强国喀塔那联姻结亲：亚斯马赫阿杜娶了延哈德的公主作夫人。马瑞总督在其岳父的邀请下，率军进入叙利亚，可能进行了掠夺性征服。沙姆西阿达德在他的晚年铭文中说到他到达了地中海岸，指的即是这次西征。这次西征把亚述的胜利推到最高峰。然而，3年后，在汉穆拉比第17年和伊巴勒埃勒第4年，沙姆西阿达德死去，帝国的虚弱本质立刻暴露出来。延哈德并没被削弱，在它的支持下，马瑞旧王朝的贵族金瑞林率兵击败亚述新王伊什美达干和亚斯马赫阿杜，收复了马瑞，成了一个新的独立霸主。两河之间和底格里斯河东岸两扎布地区原来的各个亚述征服的城市，一夜间纷纷叛变伊什美达干而独立。图如库人的新王朝控制了阿淑尔的埃卡拉图的上游地区；埃兰和埃什嫩那也联手进入哈布尔上游地区。伊什美达干虽然精明能干，也无法应付这么多的敌人。他只得奉老同盟埃什嫩那为盟主，联合反对马瑞或马瑞的盟邦。马瑞和亚述都力图和南方的霸主汉穆拉比结好，出兵帮助巴比伦击败埃兰和灭掉拉尔萨。然而，老谋深算、志在一统的汉穆拉比反过来又征服了马瑞和埃卡拉图这两个盟国。伊什美达干兵败后可能忠实地臣服于巴比伦，所以，他统治下的阿淑尔和埃卡拉图没有像不屈的马瑞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五、埃什嫩那兴亡于迪亚拉河地区（公元前2025—前1758年）

在乌尔第三王朝末王伊比辛的第3年，迪亚拉河地区的中心埃什嫩那总督舒伊利亚便宣告脱离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自立为王。虽然埃什嫩那居民不是新来的阿摩利人，但他们是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著名古邦阿卡德可能就在这一地区。独立的埃什嫩那把阿卡德语作为官方语言，不再拘泥于南方的非口语语文苏美尔语。首王舒伊利亚曾像伊辛王朝的各王一样，极力模仿乌尔第三王朝的传统，自称为神。然而，埃什嫩那毕竟远离苏美尔中心地区且尚未称霸，从第二王开始，境内的阿摩利人纷纷独立，削弱了埃什嫩那的权力。各王不但不敢再称神，甚至只屈称“侯”（恩西）不称王。这很可能是为了向伊辛王朝的天子表示臣服。伊辛王伊什比埃腊曾帮助埃什嫩那第二王奴尔阿胡战胜过他的敌人。随后的第四王毕拉拉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埃兰王以此和埃兰结成同盟。毕拉拉马的年名和书信表明他和周围各城的阿摩利人时合时离、互相争斗。

在第十王伊皮可阿达德一世之时，阿摩利各部在两河流域纷纷正式称王建邦。巴比伦的首王和次王苏穆阿布和苏穆拉埃勒在北方的各部中威望最高，而埃什嫩那的伊皮可阿拉德在迪亚拉地位最强。这儿的一个酋长（Mashparum）曾加盟于苏穆阿布攻打卡扎鲁王阿伦布穆的同盟，而根据埃什嫩那出土文献，他又是伊皮可阿达德的同盟。总的形势是小邦林立，强国争霸，类似我国的春秋时期。此时，由于埃什嫩那的强大，虽然其王谦称苏美尔语“侯”，各小国都称其王为阿卡德语王衔“王公”，以示臣服和尊敬。

埃什嫩那的第15王也叫伊皮可阿达德（二世）。这时，埃什嫩那开始了统一迪亚拉地区的战争。他首先把亚述方面的埃卡拉图王子阿米奴击败，并逐出本地区。随后，他又灭亡了耐瑞波图等城最强大的阿摩利王辛阿布舒。约在他的第21年，东南的埃兰人入侵埃什嫩那，伊皮可阿达德遭受一次较大的失败。但埃兰人退走后，埃什嫩那继续向东北扩张，一度攻占下扎布河地区最重要的城市阿腊坡哈。伊皮可阿达德另一重要胜利是把迪亚拉河上游的美图栾城并入版图。至此，整个迪亚拉河流域皆归埃什嫩那强国。伊皮可阿达德因其武功浩大，改埃什嫩那王衔由侯升至王并自称为神：“神伊皮可阿达德，扩大埃什嫩那之王”，以及“天下之王”。

伊皮可阿达德曾颁布了著名的《埃什嫩那法典》。这部早于汉穆拉比的法典，稳定了物价、雇工工资、利息，保护了平民和半自由民（mushkinu，前译穆什金努）的利益。例如，半自由民之妻女如被人无理扣押至死，扣押者将处以死刑。公民如被外敌俘走，多年后回国，其妻和财产应归他本人；被迫卖掉房产的穷人可以（原价）赎回其房产。奴隶在法典中被看作私人财产。如自由人获得他人的奴、妾，应（无偿）交还或赔偿。一个奴隶如没有主人的同意不能放其出城。外国使节如把他的奴隶带进埃什嫩那城，该奴应按埃什嫩那的法律将头发剃成奴隶发式，交给其主人看管。这部法典一些内容和以后出现的《汉穆拉比法典》相同，后者一定参考了前者的条文。

伊皮可阿达德二世在位约40年。其子那腊姆辛继位后在位约10年，在此期间埃什嫩那继续向外扩张，底格里斯河上的要塞卡库拉图被攻占。埃什嫩那远征军甚至北上深入到哈布尔河网地区，攻下了重镇阿什那库。这座城与沙姆西阿达德的行都舒巴特恩利勒很近。不清楚埃什嫩那和亚述此时是同盟还是敌人。那腊姆辛和其它国家国王一样，必须维护平民阶级的利益，抑制豪强，以保证兵源。他曾在全国发布解负令，下令打碎写有债务的泥板文书，解除了贫民沦为债务奴的危险。

那腊姆辛的继承人丹奴塔哈兹仅在位5年，他的铭文还没有发现，因而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子。从马瑞文献中得知，他曾抢掠过马瑜地区。他死后，迪亚拉地区有二王各自仅统治一年或二年，两人都没有称神，这表明王朝发生了争位或分立。

那腊姆辛的弟弟达杜沙最后获得了王位，在位约9年。即位初，他曾和沙姆西阿达德的埃卡拉图王朝发生战争，取得小胜，挫败了该王朝向下游发展的野心。他又攻占了底格里斯河上的重镇曼基苏，以此为据点，埃什嫩那可以北进亚述、西取马瑞下游重镇腊皮苦，与巴比伦、马瑞争夺这一三国交界地区。在其统治晚年，达杜沙和埃卡拉图王朝的沙姆西阿达德结成同盟，共同征服了上、下扎布河地区并攻陷其中心城邦喀波腊。埃什嫩那军掠走财宝和奴隶，埃卡拉图王朝占有土地。那腊姆辛、丹奴塔哈兹和达杜沙都自称为“神”。

在达杜沙的儿子伊巴勒皮埃勒二世在位的第4年，统一亚述地区的“天下之王”沙姆西阿达德死去。金瑞林乘机夺回马瑞，亚述地区各小邦纷纷独立。这使埃什嫩那成为两河流域北方的最强邦。伊巴勒皮埃勒在其第8年攻占了巴比伦控制的幼发拉底河上游重镇腊皮苦。随后，他又击败了埃卡拉图的伊什美达干，并在亚述地区的各邦中扶植了亲埃什嫩那的政权。然而，当埃什嫩那风头正盛的时候，南方异族大国埃兰再次北上，击败并攻入埃什嫩那。在位15年的伊巴勒皮埃勒二世可能战败而死。当埃兰企图由此进入中原地区时，巴比伦和拉尔萨临时结盟在底格里斯河畔的黑瑞图城重创埃兰军，迫使入侵的夷蛮军队退出两河流域。刚复国的埃什嫩那军队推举一位平民出身的军校茨里辛就任埃什嫩那王。茨里辛在汉穆拉比第29年登上王位后，即和巴比伦展开激烈对抗。汉穆拉比第31年，灭亡拉尔萨的巴比伦大军和埃什嫩那军在底格里斯河两岸发生激烈鏖战，巴比伦军击溃埃什嫩那。苏巴尔图和库提等国联军，夺取了重镇曼基苏。从此，埃什嫩那一蹶不振。汉穆拉比暂放下埃什嫩那，转而去攻打马瑞和马勒库。臣服此二城两年后，他又因其叛乱而毁灭他们。在其第36年，汉穆拉比又击败了控制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强敌图如库人。在他的第37年，汉穆拉比在底格里斯河域地的敌人只剩下孤零零的埃什嫩那。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恼怒的巴比伦王下令灌引迪亚拉河水冲毁埃什嫩那。一代名城埃什嫩那被大水冲毁，茨里辛死于城中。此后，埃什嫩那城再也没有恢复。

六、古巴比伦后期及王国的灭亡（公元前1749—前1595年）

古巴比伦后期共五王，治155年。这一时期巴比伦虽然统一了两河流域，但各旧国的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汉穆拉比死后，其子叁苏伊鲁那继位，在位38年。在其元年，他效仿前王发布解负令，释放沦为奴隶的各城公民，“在国内建立了公正”。随后几年，他从事水利建设和宗教祭祀。然而，在其第8年，亚穆特巴勒部落贵族瑞姆辛二世在拉尔萨被推为王，举起反叛大旗。拉尔萨联合旧属乌尔、乌鲁克和伊辛等城共同举义。此时，东部山区出现了大批远方迁徙来的雅利安民族的加喜特各部，他们开始逐步渗入两河中心地带。叁苏伊鲁那为了对付加喜特人，一时无法镇压南方的起义。在其第9年的上半年，巴比伦终于击败了加喜特人的攻势。在这年下半年，拉尔萨城内的埃穆特勒部落以及乌鲁克和伊辛，连同它们在北方亚述地区的盟友伊达马腊茨，都被巴比伦军击破。在其第10年，叁苏伊鲁那攻陷了乌尔和乌鲁克，并拆除了它们的城墙。在其第11年至第12年，巴比伦仍然忙于重新征服反叛的城市和抑制加喜特人的进入，中部反叛城市基苏腊和萨布姆被摧毁。第13年，巴比伦周围阿卡德诸城市也企图独立，叁苏伊鲁那不得不连年征伐，终于在基什城杀死了逃到这里的叛乱首谋瑞姆辛二世。第14年，伊辛等城的反叛才偃旗息鼓，被拆毁的城墙得以恢复。第16年，巴比伦王又修复了被拆毁的拉尔萨城墙。这二个毁坏城墙的恢复可能是为了防卫南方新起的“海国王朝”。（被巴比伦驱逐到沿海地方的苏美尔人）反叛的势力一波刚停，一波又起。第19年，旧国埃什嫩那的贵族伊鲁尼在东北掀起反叛浪潮，叁苏伊鲁那活捉了他并押往巴比伦处死。据巴比伦王的铭文，到此时，他共击败26个“篡位王”。为了巩固巴比伦在迪亚拉河地区的防务，他命名原图图波城为“叁苏伊鲁那堡”。第22年，巴比伦军队在亚述又传捷报，哈布尔河三角区中的要塞筛赫那被攻陷，其王亚昆阿沙尔被俘。第28年，两个我们不知其国的王（Yadih-ahum，Muti-hurshana）被巴比伦王击败。在其第32年，巴比伦在哈布尔下游加固了要塞萨旮腊图。在叁苏伊鲁那的晚年，巴比伦已无力击败南方新兴的“海国王朝”。巴比伦王曾二次攻打海国，首次获得小胜，第二次则惨败而归。在他的第30年，连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尼普尔都落入海国首王伊鲁马伊鲁（或读为伊鲁曼）的手中，帝国只能坐守半壁江山。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王位很稳定，除首王和三王在位14年外，其他九王在位均在18年以上。这也是该王朝能维持三百年的一个原因。

叁苏伊鲁那之子阿比埃舒赫（前1711—前1684年）在位28年。据一后来的年代纪，他在底格里斯河上修了堤坝，用大水冲毁了海国的城市，但仍不能征服海国王伊鲁马伊鲁。这个巴比伦国王的28个年名中，竟没有一个是以对敌胜利为名的。可见巴比伦已不能用武力维持统一，它将过去征服的国土都丢失给海国或任其独立。此后，巴比伦的统治仅限于巴比伦、西帕尔等北方城市，其版图又回到次王苏穆拉埃勒时的规模。

古巴比伦王朝的最后二王阿米察杜喀和其子叁苏迪塔那共在位52年（前1646—前1626年和前1625—前1595年）。阿米察杜喀在其第10年，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修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要塞，可见上游的敌人随时可能顺流南下。虽然汉穆拉比毁灭和臣服了巴比伦尼亚外围国家马瑞、埃什嫩那、阿淑尔和埃卡拉图，统一了两河流域，但也将巴比伦地区直接暴露给境外的夷蛮强国。巴比伦上游的阿摩利人强国马瑞的不复存在，使小亚高原上的印欧民族赫梯人有可能顺流而下而直抵巴比伦。迪亚拉河上的埃什嫩那本可以阻挡东方山区新迁移来的印欧民族加喜特人，它的消灭使加喜特人可以此为基地，逐步进入阿卡德中心地区。在马瑞地区出现的新国哈那的一个王带有加喜特王族的名字，可见加喜特人已进入这一地区。如果赫梯人南侵，和他们同属印欧语系的加喜特人肯定会联合入侵者共同打击阿摩利人的巴比伦王朝。结果是在叁苏迪塔那第31年，赫梯王穆尔西里什一世顺河南下，突袭巴比伦城。此时，古巴比伦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贵族和富豪大肆收买公民份地，失去份地的平民或依附于豪强或沦为债奴。虽然，每位巴比伦王在即位后都要发布解负令，释放债奴，但很难根本抑制豪强。久之，巴比伦的豪强林立，国属平民大量流失，兵源匮乏，国王无法组织有效的兵力进行防卫。在新兴的赫梯大军的打击下，老牌的巴比伦军队接连败绩，导致首都被攻陷。赫梯人把大批俘虏和财宝，包括主神马尔杜克的金像掠往小亚。加喜特王朝第十王阿古姆一世可能和赫梯达成某种协议，从其手中接管了或乘虚入主了巴比伦，在巴比伦建立了新的王朝。第24年后，阿古姆二世从赫梯要回马尔都克像并因此得到巴比伦人民的承认。加喜特的第13王乌兰布瑞阿什和其侄第14王阿古姆三世共二次征服了海国末王埃阿旮米勒，攻陷其首都恩利勒堡，再次统一了巴比伦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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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阿淑尔城邦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帝国

一、早期亚述和古亚述

阿淑尔城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的岩壁上，处于沿底格里斯河的南北交通线和沿韩琳山脉和辛亚尔山脉东西交通线的会合处。阿淑尔城的附近缺少可耕地和其它人类生活的必需资源，但是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里既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东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也是亚述地区同小亚细亚之间贸易路线的起点。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和资源缺乏是亚述后来走向轻农耕、重商战的立国之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古亚述城邦及其贸易商港

早期亚述是远离巴比伦的边远落后地区，阿淑尔城的酋长先后臣服于阿卡德和乌尔。乌尔第三王朝衰落后阿淑尔城独立，成立了古亚述王朝。《亚述王表》提供了这一王朝12位国王的名字。古亚述王朝前3个王的名字没有在铭文中出现。在后来成为古亚述商业殖民地的小亚的卡尼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一块泥板上，发现了名为西鲁鲁的亚述王的印章，并带有王衔，他可能是亚述王表中的古亚述首王苏里里。第5王沙林阿胡有一铭文出土，提及其父第4王普朱尔阿淑尔一世。第6王伊鲁舒马的2个铭文在亚述城的伊丝塔尔神庙遗址的早层出土的铭文中被发现，提到阿淑尔城的居民是阿卡德人。第7王埃瑞舒的10多个铭文出土于阿淑尔。他在城内大兴土木，使古亚述城邦初具规模。第8王伊库奴有4、5个铭文出土。第9王萨尔贡一世和太子普朱尔阿淑尔二世的名字在亚述的商业殖民地——小亚的卡尼什出土的铭文中被发现。萨尔贡仅有一个印文被知道。古亚述各王所用的王衔是乌尔第三王朝在阿淑尔所置的“军事总督”（shaggina）衔，没有称王。城神阿淑尔即是王。而在这个印文中，他效仿南方的伊新王自称为“神”。这些王约生活在公元前19世纪左右。在卡尼什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表明，这些王在位时期的阿淑尔城，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城邦。城邦的居民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进行贸易。到了前19世纪晚期，小亚贸易的地点被毁。亚述地区的阿摩利人开始崛起，古亚述王朝被新的王朝所取代。阿淑尔城被一个阿摩利人的首领沙姆西阿达德所控制，亚述地区的历史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时期。

（二）古亚述的殖民贸易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古亚述时期的情况大都来源于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根据这里发掘出的大量泥板文书，我们可以描述出古亚述时期阿淑尔城商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小亚细亚之间进行贸易的情景：阿淑尔城商人驴队从阿淑尔城出发，满载着货物，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沿着陶鲁斯山脉，到达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城。在这里，他们把货物转卖给本地和其它地区的商人。大多数的出土泥板写于古亚述埃瑞舒到普朱尔阿淑尔二世四王期间，少部分是沙姆西阿达德时期所写。这表明古亚述城邦时期是这种贸易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阿淑尔城的商人由东方运往西方的主要贸易商品为羊毛织物和锡，运回来的则为银和金。在这些商品中，锡是最重要的商品。当时，青铜工具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锡则是青铜的主要成分。从马瑞和西帕尔出土的稍晚期的材料表明，锡是从埃兰运到马瑞，再转运到西方的。埃兰并没有锡矿或是制造锡的原料，埃兰人可能是从更遥远的东方得到锡。有关波斯湾和乌尔之间贸易的出土文献并没有提到锡。在亚述东部舒沙腊发现的文献中提到，锡来自于伊朗高原或者更远，可能是在阿富汗。有人认为，这里在前三千纪就有锡矿开采。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阿拉伯半岛东北角的哈亚尔山有锡矿开采的古代遗迹，或许美索不达米亚的锡正是来源于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亚述时期，亚述是近东地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的中转站。

出土的考古材料记载，当时来往于阿淑尔城和小亚细亚之间的比较大的商队一般由14头驴所组成，如果以一头驴负重90公斤计，则每头驴可载30件羊毛织物，或者10件羊毛织物和140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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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锡。那么一支商队一般可载货350匹毛织物。可见，当时的商队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这些小商队在漫长旅程中会结成更大的商队。不过，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是，没有发现在回程中使用驴的记载，或许这些驴在到达安纳托利亚之后，就被卖掉了。这种贸易被亚述一些固定的家族把持。家族的首领一般住在阿淑尔城，而一些较低级的成员住在卡尼什城作为代理商或是来往于两地之间充当贩运者。统治者则以税收的形式取利。一般而言，商队的离境税为货物价值的1/120，交给亚述的官吏；到卡尼什的入境税为2/65，交给当地的统治者。我们发现了许多当时官方的档案。从已经出版的这些文献中（大约占已知的1/3）推测，大约有13.5吨的锡和17500匹羊毛织物被从阿淑尔运到卡尼什，而这仅仅需要800头驴的运量。这一运量不到实际总数的1/10。可见当时走私活动已经存在。

亚述人沿着他们的贸易路线，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平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点，被称作“港口”（Karum），以及一些小的定居点“瓦巴尔图”。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港口”是小亚细亚的卡尼什和哈图萨。“港口”是一个准政府性质的机构。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但要服从当地的地方王公。在安纳托利亚的“港口”中居住的不止有亚述人，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如在卡尼什城中，亚述人一般生活在城北区的中部，而当地的安纳托利亚人则生活在城南的工业区内。除了进出口贸易外，亚述人还经营同赫梯人、其他印欧人、胡里安人的地方贸易，其中铜是最主要的商品。

以定居点和贸易线为纽带，前19、18世纪，亚述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形成一个广大的贸易网，这不仅成为美索不达米亚与西方进行交流的通道，也是后期亚述对外扩张精神的一种体现。

卡尼什城在前19世纪末毁于大火。据后期的文献记载，可能是库沙腊的国王皮特哈那和他的儿子阿尼塔毁了卡尼什城。此外，他们还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许多城邦。

二、古巴比伦时期亚述的首次统一

（一）沙姆西阿达德的崛起和他的王朝

沙姆西阿达德的祖父亚德库尔埃勒是一个进入亚述地区的阿摩利人的首领，伊辛、拉尔萨在南部兴起时，他在迪亚拉地区活动，占据了札腊鲁鲁城。在其子伊拉卡波卡布河可能以哈布尔为王时，其部落的势力发展壮大。伊拉卡波卡布上游的舒巴特恩利勒城和阿淑尔城对面的埃卡拉图城为中心，向南方发展势力。伊拉卡波卡布的长子阿米奴长期在迪亚拉河地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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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卡波卡布本人则亲自在马瑞地区同马瑞王亚吉德林争霸，一度曾取得胜利，占领了马瑞的重镇簇坡如，但后来失败。阿米奴在迪亚拉地区的战争由于埃什嫩那王伊皮可阿达德的崛起同样失利，他失去了起初占据的一些重要城市。伊皮可阿达德第3年，阿米奴退出了迪亚拉地区，不久死去。结果，由伊拉卡波卡布的次子沙姆西阿达德继承父位。

当沙姆西阿达德继位时，他面临着两个主要的敌人：迪亚拉地区的埃什嫩那和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瑞。起初，他同这两个敌人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相持不下。后来，沙姆西阿达德受到了马瑞和埃什嫩那的夹击。马瑞的亚赫顿林控制了那旮尔、卡哈特和舒那地区；埃什嫩那王那腊姆辛控制了从阿什那库和塔尔尼坡到舒巴特恩利勒以西的哈布尔河的广大地区。这时，沙姆西阿达德的王城舒巴特恩利勒和埃卡拉图也可能被攻陷了。沙姆西阿达德被迫逃往南方的巴比伦，向巴比伦王辛穆巴里忒寻求避难。在得到辛穆巴里忒的援助后，沙姆西阿达德重新占据了埃卡拉图。在夺回埃卡拉图3年后，沙姆西阿达德又攻占了阿淑尔城，废掉了古亚述的最后一王埃瑞舒二世，开始了统一亚述地区的伟大事业。

（二）沙姆西阿达德首次统一两河流域北部

沙姆西阿达德在亚述地区发展势力的时候，马瑞已经成为两河流域北部一个最强大的国家。马瑞王亚赫顿林摧毁马瑞附近哈那部落的哈曼城；征服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亚明诸部落；打败了叙利亚强国延哈德的军队，其势力一直到达了地中海滨，并向东北方向直接威胁着亚述。这种情况下，沙姆西阿达德不得不同亚赫顿林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结成联盟。不久，当沙姆西阿达德的羽翼丰满时，转而与马瑞为敌，双方走向对抗。战事之初，局势对沙姆西阿达德并不利，后来，情况有了转变，《马瑞名年官表》记载，在名年官阿塔奴之年，沙姆西阿达德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在阿塔奴之年，沙姆西阿达德打败了12王。马瑞王亚赫顿林[……]。这些王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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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役之后，沙姆西阿达德牢牢地控制了哈布尔河中下游的安达瑞格地区。这时，亚赫顿林的儿子苏穆亚曼驱逐了亚赫顿林，成为马瑞王。3年后，苏姆亚曼被他的官员们所杀，马瑞的官员把马瑞城献给了沙姆西阿达德。亚赫顿林的“儿子”金瑞林可能在这时逃到延哈德避难，直到沙姆西阿达德死后，他才夺回马瑞城。就这样，亚赫顿林在幼发拉底河中游所建立的一度强大的马瑞王国，成为沙姆西阿达德帝国的一部分。

沙姆西阿达德统治着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他将古城阿淑尔作为其宗教中心，自己居住在北方哈布尔河上游三角区的舒巴特恩利勒；并把其长子伊什美达干安置在埃卡拉图，次子亚斯马赫阿杜安置在马瑞。从马瑞发掘出土的大批王室书信中看出，在东部的长子伊什美达干英勇善战，颇有父风；而西部的亚斯马赫阿杜，有些软弱无能，常受到其父的斥责。

在沙姆西阿达德帝国的东部，伊什美达干和埃什嫩那一度有过战争，但后来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对大小札布河流域进行征服。伊什美达干在这一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重镇阿腊坡哈、乌尔比鲁、喀波腊、维拉奴、奴如古地区（尼尼微附近）以及下札布河上游的舒沙腊城相继落入亚述军队的手中。在亚述王国的西部，亚斯马赫阿杜面对的主要敌人有哈舒（Hashshu）、乌尔苏、卡赫美什以及舒利亚的喀塔奴和延哈德，其中最强大的敌人是延哈德的苏穆埃普赫。沙姆西阿达德对西方的政策要比马瑞的亚赫阿林高明得多。他先同哈舒、乌尔苏和卡赫美什等三个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强国建立了同盟，并让亚斯马赫阿杜娶了喀塔奴国王的女儿，双方建立了联姻同盟，共同对付延哈德。沙姆西阿达德在征服了马瑞附近的哈那诸部后，其势力范围到达叙利亚的延哈德边界。他在同延哈德交界处修建了两个城堡，以抵抗苏穆埃普赫东进和南下。马瑞文献中提到，在苏穆普埃赫进攻的时候，沙姆西阿达德让喀塔奴的军队在南部牵制，又让亚斯马赫阿杜出兵到吐吐勒抵抗苏穆埃普赫的入侵。当苏穆埃普赫死后，亚斯马赫阿杜在沙姆西阿达德的催促下，进军上游的巴利赫地区，征服了扎鲁库诸部落和一些重要的城市，并进入叙利亚中部同喀达腊的军队会合。根据沙姆西阿达德的铭文记载，此时沙姆西阿达德帝国的势力向西已达到了地中海滨：

我把刻有我伟大名字的石碑，立在大海之滨的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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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姆西阿达德的控制范围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延伸到扎格罗斯山。如果再加上其同盟国这一范围可达到地中海滨。此时的亚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在沙姆西阿达德死后，他以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帝国瓦解了，各臣服的城邦又纷纷脱离亚述的控制。金瑞林进入马瑞称王，马瑞再度强大，并打败了亚述。伊什美达干由于失去霸权，不得不臣服于埃兰和埃什嫩那以及巴比伦，埃兰人攻占了舒巴特恩利勒。

在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同埃兰、拉尔萨、埃什嫩那等强国进行争霸的时候，亚述地区又变成各小城邦独立的局面。这些小城邦在各强国之间不断改主易宗，以求生存。亚述王表一直连续记载了亚述国王。但在沙姆西阿达德以后的三个世纪中，除了在亚述王表中有这些国王的名字外，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这些臣服于巴比伦或米坦尼的亚述城邦的国王的铭文。

三、中亚述时期

（一）前两千纪后半期近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民族迁徙

古巴比伦王朝被赫梯的穆尔西里什灭亡以后，东部山区的新来民族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建立了新的王朝。从前14世纪开始，近东地区处于几个强国争雄时期。赫梯、米坦尼、加喜特巴比伦、亚述和非洲的埃及新王国是这一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一时期的亚述，从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前1365—前1330年）到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前1114—前1077年）这一时期，被称作亚述历史上的中亚述时期。广义的中亚述也包括前16世纪至前14世纪的阿淑尔城邦，但这时期的文献极少，可以忽略。

古赫梯王国在穆尔西里斯退回到本土以后，由于内乱，国力日衰。从前两千纪初期就散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胡里安人的力量开始强大。大约在前1480年前后，形成了统一的国家米坦尼。米坦尼在强大时曾使得阿淑尔城邦臣服，并同埃及在叙利亚争霸。米坦尼到了国王图什腊塔时期，由于内部纷争，开始衰落。而此时，赫梯在国王苏皮鲁流马斯一世领导下，形成一个帝国；亚述在国王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的领导下，开始崛起，不久，米坦尼被亚述所灭。此后，赫梯和亚述的势力在这一地区此消彼长。前12世纪后期，赫梯在“海上民”的打击下灭亡，而中亚述强国在阿拉美亚人入侵后，日趋衰落。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加喜特巴比伦在这一时期虽然一直是一个大国，但似乎在历史舞台上并没有扮演主要的角色。北非的埃及这时正值强盛的新王国时期，历朝法老不断涉足亚洲的事务，同米坦尼和赫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几度交锋，曾一度控制了这一地区。

前12世纪的早期，几乎近东地区的各主要国家都受到了外来民族的入侵。埃及在美楞普塔和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时，击退“海上民”的入侵。入侵埃及的“海上民”最后定居在沿地中海地区（巴勒斯坦），称作腓力斯汀人。穆什基人入侵并毁灭赫梯国后就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定居下来，后来成为亚述的主要敌人之一。米坦尼王国和赫梯灭亡后，叙利亚地区的胡里安人、赫梯人和阿拉美亚人形成了诸多的小城邦。内陆地区的亚述面临的威胁却是来自沙漠边缘干旱草原上的一个新的民族——阿拉美亚人。阿拉美亚人是塞姆人的一支。他们继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之后，是塞姆人第三次大规模地进入两河流域。像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一样，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阿拉美亚人很快地扩散到了地中海东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在亚述帝国时期，阿拉美亚语成为两河流域通用的民间语言。

此外，还有后来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以色列民族，这时也第一次出现在近东地区。埃及法老美楞普塔在他的胜利碑文中，提到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以色列人。到目前为止，这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在伊朗高原上，勾丁三期文明的突然结束和铁器时代一期的灰白色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从北部和东部来了新的部落进入这一地区。他们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祖先。正是他们先后毁灭了亚述和巴比伦两个两河流域的帝国。在前6世纪之后，以两河流域和埃兰为根据地的波斯人成了整个近东地区的统治者。

（二）中亚述的兴起与强盛

亚述从成为一个国家起，就面临着四周各邻国的战争：北部和东部的山区部落十分强悍，经常入侵掠夺；西部的草原到地中海滨是富饶的农业地区和交通干线，这里成为大国之间的战场和掠夺的对象。东南部的巴比伦王朝把亚述看成小弟弟，时而欺凌。这些地区和国家不仅是亚述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而且也是企图征服亚述的敌人。中亚述的历史就是由各个方面的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写成的。

米坦尼的衰落，给了亚述人一个发展自己势力的机会。一个接着一个精力充沛的亚述国王力争使自己成为与埃及、赫梯、巴比伦并列的强国。亚述在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在位时期，开始了对外扩张。他首先发动了对东部山区的征服，打败了穆茨如人，巩固了王朝在阿淑尔和尼尼微的统治。从此以后，直到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阿淑尔至尼尼微这一地区一直被视为亚述的本土和核心。阿淑尔乌巴里忒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干涉巴比伦的事务。他把女儿嫁给了一位加喜特巴比伦国王。不久以后，阿淑尔乌巴里忒的外孙成为巴比伦的国王。不久，在巴比伦发生叛乱，加喜特人杀死了国王，把一个平民出身的加喜特人扶上了王位。阿淑尔乌巴里忒出兵干涉，驱逐了篡位者，把自己的曾外孙库瑞旮勒朱二世扶上王位。这样，巴比伦国王实际上成了亚述王的晚辈。此外，阿淑尔乌巴里忒还同埃及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埃及出土的阿玛尔纳信件中，有阿淑尔乌巴里忒写的两封长信，叙述了他把一辆马车、几匹白马和一个天青石的滚筒印送给了埃及的法老。作为回赠，他得到了些黄金来装饰他的新宫殿。

阿淑尔乌巴里忒之子恩利勒尼腊瑞（前1327—前1318年）继承父位后，继续扩张。巴比伦的库瑞旮勒朱二世在其曾外祖阿淑尔乌巴里忒死后，不再听从亚述的指挥棒。于是，恩利勒尼腊瑞向南同入侵的巴比伦军发生了战斗。《两国同步编年史》中记载，恩利勒尼腊瑞向南扩张遇到了库瑞旮勒朱二世的抵抗。双方在底格里斯河岸上的苏旮古发生战斗。结果巴比伦的军队败退，两国议和并在苏旮古以南的萨西里划定了边界，亚述的边界向南又推进了一步。恩利勒尼腊瑞的儿子阿瑞克丁伊里，主要同来自山区的游牧民族进行作战。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亚述军队打败了宿敌胡里安人、图如库人和库提人；在底格里斯河中游，同阿赫拉穆人和苏图人进行了作战。

阿达德尼腊瑞一世（前1305—前1274年）时期，亚述开始了收复历史上属于亚述的哈布尔河三角形地区的战役。亚述军队大败米坦尼军队，将米坦尼的国王沙图阿腊一世掠到阿淑尔城，使其盟誓而俯首称臣。后沙图阿腊一世的儿子瓦萨沙塔起兵反抗亚述，并向赫梯求救。赫梯王穆塔瓦里斯二世接收了米坦尼的礼物，但并不出兵。亚述攻占了米坦尼的首都瓦舒卡尼，再次将米坦尼的国王掠到了亚述。在阿达德尼腊瑞一世继位的同一年，那兹穆如塔什也继承了巴比伦的王位。两国的新国王在边界地区伊什塔尔港再度发生战争。亚述王再一次战胜巴比伦人，将其边界进一步南移。阿达德尼腊瑞一世修建阿淑尔城市的工程也颇有功绩。这个时期又重修了阿淑尔和伊什塔尔神庙；加固了阿淑尔城内沿河的防波堤，并在城内挖了排水沟，来防止水患。

阿达德尼腊瑞以后的两王沙勒马那沙尔一世（前1273—前1244年）和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前1243—前1207年）时期是中亚述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亚述灭亡了米坦尼，打败了加喜特巴比伦，疆域扩展到亚述历史上的最大范围。

沙勒马那沙尔一世时，亚述国王的铭文第一次提及乌腊尔图这一民族。乌腊尔图在以后的亚述帝国时期，以土耳其东部的凡湖为中心，形成了强大的乌腊尔图王国，时时威胁着亚述的心脏地区，长期成为亚述北部边界的劲敌。在沙勒马那沙尔一世时期，乌腊尔图还只是一个分散在亚美尼亚高原上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其中有几个部落试图进入亚述的境内。沙勒马那沙尔一世亲自带兵北进，据其铭文记载，他毁灭了51个乌腊尔图的村镇，并把一部分乌腊尔图的战俘编入亚述的军队。从此以后，亚述对待被征服地区的政策开始改变。这一时期，阿拉美亚人已出现在亚述的边界上。米坦尼的国王沙图阿腊二世联合赫梯人、阿拉美亚的阿赫拉穆部落发动叛乱，沙勒马那沙尔一世打败了米坦尼联军，占领了哈尼旮勒巴特地区，刺瞎了14000名战俘的右眼，将他们卖为奴隶，米坦尼王国最终灭亡了。

到了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时期，亚述军队的征服战争所涉及的范围更远、更广。在图库勒提尼奴尔塔的即位年，库提山区的乌库美尼人的王公试图脱离亚述的羁绊而独立，战争由此引发。很快，组织松散的乌库美尼王公不敌亚述的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军队。叛乱的王公们被带到了阿淑尔城，他们在同亚述入盟誓后，被放回了原国，充当亚述的臣属。对于他之前几代国王而言，底格里斯河东岸亚述、巴比伦二国边界地区是两国关系的主要争端。而在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时期，亚述却成了巴比伦的征服者。根据亚述的叙事诗，事端可能首先是由晚于图库勒提尼奴尔塔第11年即位的巴比伦王卡什提里阿什四世进攻亚述的边界引起的。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在外交解决失败的情况下，亲自攻击加喜特的国王卡什提里阿什四世。图库勒提尼奴尔塔的铭文中是这样记载的：

我打败了他的军队，征服了他的士兵。在战斗中，我抓住了卡什提里阿什，加喜特的国王。我像踏脚凳一样踏着他的高贵的脖子。我把苏美尔和阿卡德置于我的统治之下，在太阳升起的下海，我建立了我的国家的边界。

在这次战斗中，亚述军队活捉了巴比伦王。卡什提里阿什四世被献俘到阿淑尔神庙，亚述人占领巴比伦城，把马尔都克神像运到了阿淑尔，巴比伦的城墙被拆除。开始，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亲自任巴比伦王，后来任命恩利勒那丁舒米为国王统治巴比伦。当另一巴比伦王在伊辛继位后，埃兰王基丁胡特栾乘火打劫，攻掠尼普尔地区，杀死恩利勒那丁舒米。随后，另一个巴比伦王在位一年半，又被推翻。第三个巴比伦王又遭到埃兰王的第二次抢劫，伊辛和马尔达被攻陷。亚述王对巴比伦的统治早已引起了巴比伦人的不满，现在他又无力对抗埃兰夷蛮。巴比伦趁机脱离了亚述，阿达德舒马乌簇尔自立为王。图库勒提尼奴尔塔的军队在巴比伦驻扎了7年后被赶走，他无法控制巴比伦地区。这时，亚述的霸权开始衰落。

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对西方的作战仅有一次。他在两块铭文提到，在其即位年，他把曾经被其祖父击败过的28800赫梯人的臣民从幼发拉底河的西岸迁移到了阿淑尔城。在工程建设方面，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为阿淑尔城挖了一条护城沟，并重建了伊什塔尔神庙。此外，他还在阿淑尔城的西北角建造了一个新的宫殿。但这一工程没有完工，仅仅铺完了地基，就被放弃了。他又在底格里斯河对岸、离阿淑尔城约3公里远的地方，建造了一个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图库勒提尼奴尔塔港。在这个城中，他为阿淑尔神建造了一个高大的塔庙，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绘有精美壁画的宫殿。在城外，修了一道环绕的城墙。他建造新城的原因或许是他同阿淑尔城内的某些势力发生了矛盾，试图另立新都。在图库勒提尼奴尔塔晚年，亚述的军事力量衰落，又失去了巴比伦等土地。前1207年，他的儿子和一些贵族联合反对他，围攻其都图库勒提尼奴尔塔港，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在他的王宫中被杀。

在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之后的一个世纪，记载亚述国王“丰功伟业”的铭文变得异常稀少，亚述军队似乎在历史舞台上沉寂了。对外战争的减少标志着亚述国力的下降。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之子阿淑尔那丁帕里杀父弑君，登上王位。他和另二个继承者各自的统治不足6年并和巴比伦发生战争。这暗示着这一时期亚述上层统治的不稳定。人祸伴天灾，在阿淑尔那丁帕里时期，底格里斯河发生了一次改道。虽然河水在国王“向神祈祷后”又回到旧河道，但河水改道不仅会使亚述国内交通和农业灌溉受到影响，而且紧靠着底格里斯河的阿淑尔城也丧失水源。巴比伦王阿达德舒马乌簇尔（前1216—前1187年）先后击败亚述的阿淑尔尼腊瑞三世、恩利勒库杜瑞乌簇和尼奴尔塔阿皮埃库尔。而在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在来自海上和陆上的民族的侵袭下，灭亡或是衰落了，这势必会影响亚述同西方的贸易。在东部，前1160年，埃兰人灭亡了加喜特巴比伦，亚述王阿淑尔丹（前1178—前1133年）乘机夺取了巴比伦的几个边城。在他长达46年的统治结束后，亚述发生争位内乱。宁乌尔塔图库提阿淑尔曾被其弟掠往巴比伦，可能其弟为了得到巴比伦方面的支持，把马尔都克金像还给了巴比伦的伊辛王朝。加喜特王朝灭亡后，伊辛第二王朝兴起，入主了巴比伦，成为亚述的劲敌。巴比伦伊辛第二王朝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一世在位时，反攻埃兰打败了埃兰军队，从埃兰手中夺回了另一个马尔都克神像。

（三）中亚述后期的发展与衰落

在前12世纪最后30年中，亚述又渐渐恢复了生机。从阿淑尔来沙伊西时起，亚述又开始了对外征服战争。阿淑尔来沙伊西对东部库提和西部的阿赫拉穆各部进行了征服战争。他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世进行了两次边界战争。在第二次战争中，两国军队在幼发拉底河畔亚述的伊达城发生了激战，结果亚述军队大获全胜，巴比伦的40乘战车和一个将军被俘。

阿淑尔来沙伊西之子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前1114一前1076年）是继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之后又一伟大的王。在他即位时，小亚细亚的穆什基人在灭亡了赫梯王国以后，其5个王率领5万人越过卡霞瑞山侵入亚述本土。提格拉特帕拉萨击退了来犯之敌并重新征服了西北的库特穆赫地区。在他的第二个战役中，他平定了东北山区各国。第三个战役中，他向北方挺进，越过了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征服了图库勒提尼奴尔塔死后亚述失去了的那伊瑞地区各国。亚述人将23个酋长和60个部落向北驱逐到了凡湖，迫使这一地区每年向亚述进贡12000匹马、2000头牛。第四次战役他征服了幼发拉底河中上游从苏胡到卡赫美什的阿拉美亚和新赫梯各国。第五次战役，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征服了西北的穆茨如和库马尼各国，进一步控制了通向小亚细亚的商路。此后的战役，主要打击不断从西方涌来的阿拉美亚人阿赫拉穆各部落和早期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苏胡和兴达奴等部落，最终征服了从地中海岸边阿穆如到巴比伦的腊皮库的所有的阿拉美亚部落。据其纪年铭文记载，在他的39年的统治中，他曾28次越过幼发拉底河，一度到过地中海岸边的腓尼基城市阿尔瓦德，并乘船入海。亚述王声名远播，叙利亚和腓尼基各城邦纷纷向他表示臣服，甚至埃及的法老也向他送了礼物。

亚述人的胜利引起了巴比伦人的不安，伊辛王朝的马尔都克那丁阿赫攻进了离亚述不远的埃卡拉图，掠走了神像。提格拉特帕拉萨在西方连年战役使得他在10年以后才能报复巴比伦。他长驱直入巴比伦尼亚，经奥皮斯和西帕尔攻占了巴比伦城。但他没有能力征服巴比伦全境，亚述军队在抢掠这个城市后撤回本土。

在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死后，国内发生了争位斗争。其世子在位仅2年。他的第二个儿子阿淑尔拜勒卡拉（前1074—前1057年）夺得了亚述王位。他在位时，在南、西两线都取得了胜利。他攻占了巴比伦尼亚的库瑞旮勒朱地区的两个城，俘虏了该地区的两个加喜特人的总督。阿淑尔拜勒卡拉的支持确保阿达德阿坡拉伊丁那（前1067—前1064年）成功地夺取巴比伦的王位，并且让他娶自己的女儿为妻。在西部，阿淑尔拜勒卡拉击败占据马瑞地区的阿拉美亚人图库提美尔，和其父一样，他也曾西征一直到达地中海的阿尔瓦德。

阿述尔拜勒卡拉的霸权是中亚述强盛的最后体现。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亚述一直被限制在阿淑尔、尼尼微和阿尔比勒一带的亚述核心地区。但是，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与其子阿淑尔拜勒卡拉对外作战的胜利，使得亚述在强大的外族入侵中生存下来，为两个世纪以后亚述人再度崛起奠定了基础。

阿述尔拜勒卡拉之后，亚述力量渐衰，埃瑞巴阿达德在位仅两年，就被巴比伦王阿达德阿坡拉伊丁那所支持的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的第三子沙姆西阿达德四世（前1054—前1051年）赶走。从埃瑞巴阿达德直到阿淑尔丹二世（前934—前912年），共9王140年间的历史中，亚述历史处于沉寂，各王的铭文稀少。在阿淑尔拉比（前1012—前972年）二世和阿淑尔来沙伊西二世（前971—前967年）在位期间，在阿淑尔城中发现了一个哈布河中下游地区总督的铭文。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各地的总督和王公有很大权力而亚述的王权衰落。从这一时期亚述的王衔中可以看出，他们仍控制着亚述的本土，亚述这一古老的国家，此时就像是阿拉美亚人海洋中的一只孤舟。

四、新亚述时期

亚述从阿淑尔丹二世时起，再度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从这时起直到前612年亚述灭亡，300多年期间，亚述军队横扫整个近东地区，所向披靡，一度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亚述国家的这一鼎盛时期被称作新亚述时期。如果把整个新亚述的历史看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那么这个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新亚述强国和新亚述帝国时期（萨尔贡王朝时期）。

（一）亚述人再度崛起——新亚述军事强国（前亚述前期）

从公元前935年，阿淑尔丹二世开始，亚述从衰落200年之久的阴影走了出来。此后，亚述的军事力量和国力不断向上发展，直到阿达德尼拉瑞三世（前810—前783年）死后，亚述的霸权才再次受到挑战。在这一阶段亚述扩张的地区基本上没有超过传统的区域：北部和东部的山区部落；南部的巴比伦地区；西部的叙利亚地区。而且此时帝国的行省制度还没健全，对被征服地区仍采取贡税统治的方法。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新亚述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新亚述军事强国。

阿淑尔丹二世和阿达德尼腊瑞二世（前911—前891年）是亚述再度中兴的两代王。这两代王并没有像萨尔贡二世、阿淑尔巴尼帕那样闻名于世，但是正是他们，挣脱了亚述之敌的束缚，揭开了亚述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一页。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是新亚述霸权的主要建树人。正是他迈出了亚述从地区国家向帝国转变的第一步。从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亚述杰出的国王所具有的品质：雄心勃勃、残酷无情、坚韧不拔，具有无穷的精力和指挥才能。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继承王位时，亚述已经是一个势威力强的王国了。他即位后，马上就开始对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山区国家进行了有力的平定。在这次远征中，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一直到达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卡德穆胡。在这里，他接受当地许多王公的贡品和小亚细亚穆什基人的礼品。5月，他得知哈布尔河下游阿拉美亚的臣属城市苏如发生了反叛，于是他急忙南下，行军380公里，严惩了暴动者。此后，他又在卡霞瑞山、扎穆阿地区平定了一些阿拉美亚部落的反叛。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为了巩固帝国境内的统治，先后在帝国各处建立起许多军事要塞。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在位的第2年，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把古城图什翰建成重要的要塞，并派驻军守卫。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第3年、第4年，亚述军队先后两次在下扎布河上游的扎穆瓦地区作战，并把迪亚拉河源头的一座古城改建成亚述的军事要塞，命名为“阿淑尔那西尔帕港”。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第6年，亚述军队沿哈布尔河南下到幼发拉底河的苏胡地区，与巴比伦总督在苏如（幼发拉底河地区）作战取得了俘虏巴比伦的王弟以及3000士兵的大捷。随后（他的第7年），哈布尔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阿拉美亚人哈鲁皮部和拉苦部发生叛乱。亚述出兵镇压，杀死470人，30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示众。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又连续南下苏胡和兴达奴，俘获苏胡部的6000人，杀死拉苦部的2个王，打败了他们的5000军队，把这些俘虏迁往阿淑尔附近。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各建了一个要塞。

在平定东方和国内之后，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大转弯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阿拉美亚人的王国比特阿迪尼。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第8年，亚述军队侵入了这个王国。亚述军队用“坑道战术、攻城槌和围城器”，攻占“强大至极、宛如垂天之云”的城市卡坡腊比，杀死了800人，迁走了2500人到卡拉赫。比特阿迪尼的国王阿胡尼纳贡称臣，并在亚述人的手里留下了人质。次年，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再次对叙利亚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他对叙利亚的征伐过程在其编年史中有详细的记载，这是一次比较顺利的进军。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收到了其它三个小国的贡品后，越过幼发拉底河，收到西岸赫梯人国家卡赫美什的20塔兰特银等贡品。然后进入安条克平原征收到帕提那（温奇）的赫梯王拉巴尔那的20塔兰特银等贡品，又收到亚翰（毕特阿古西）的阿拉美亚王古西的贡品。亚述王越过奥伦特河向南进军，征服鲁胡图国。最后沿着黎巴嫩山来到了大海岸边的阿穆如。在这里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重演了其先辈的礼仪：在大海里清洗了其武器，奉献羊牲于众神，并收到了来自沿海地区的西顿、毕布罗斯、阿尔瓦德等腓尼基国家和阿穆鲁的贡物。亚述人在阿马奴斯山上砍了雪松、山柏等木材后返回国，并在这里树立了一个王家柱碑，这是继200年前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之后亚述军队再次到达地中海岸。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第18年，亚述军队再次进攻幼发拉底河上游，在胡吉瑞那收到库穆胡等国的贡品，并征服了一些不屈城市。并向东进军到底格里斯河源头，征服了比特扎马尼的首都阿米迪城，从卡霞瑞山口回到亚述。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不仅仅致力于对帝国领土的扩张，在国内大兴土木，把古城卡拉赫建为自己的新都。亚述语卡勒胡即《圣经》中卡拉赫，现在的尼姆如德，在阿淑尔城以北，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从地理环境看，卡拉赫西有底格里斯河，南有扎布河为其天然屏障，其战略地位比阿淑尔城更加优越。沙勒马那沙尔一世在前13世纪曾重建了这一古要塞。到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时，它已变得荒芜。他把各地被征服的人口移到卡拉赫，迫使他们在此为他营建新都。新建的卡拉赫的城墙周长8公里，城墙上建有城塔。在城的一角有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小山，上建有宫殿和神庙。此外，还从扎布河挖掘了命名为“丰裕之流”的水渠到卡拉赫，一则作为护城河，二则为了灌溉周围的果园。卡拉赫的保护神是战神尼奴尔塔，许多被征服地区的战俘作为奴隶被献于卡拉赫的尼奴尔塔神庙。尼姆如德的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的宫殿是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中第一批发掘出来的遗迹之一，也是亚述所有王宫建筑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这一遗址在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期两次被发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宫殿的完整轮廓。王宫分为行政区域、祭祀区和王室的日常生活区三个部分，占地24000平方米有余；整个宫殿是用巨大的石料建成，墙上首次饰以描绘国王作战生活的一幅浮雕。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容器、包金的家具、刻有铭文的泥板和石碑以及石雕艺术品。前879年，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举行了一个长达10天之久的盛大宴会来招待卡拉赫的全体居民和外国使节，来庆祝卡拉赫城的建成。史载来宾有69574人，在卡拉赫出土的石碑上，详细地记载了这次活动：

与卡拉赫人民一起，我盛宴款待了所有国家的幸福人民达10天之久，我请他们饮酒、沐浴、给他们涂膏油、款待他们，然后我友好地，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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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赫于前612年在米底人和新巴比伦人进攻亚述时毁于大火。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所建立的一个鼎盛的亚述被他的儿子沙勒马那沙尔三世所继承。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统治35年（前858—前824年），有31年专门从事战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规模上，他都超过了他的父亲。

在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的即位年，他进军到北方的胡布什基亚，攻占了要塞阿瑞杜，抢掠了近百村镇，最后到达“那伊里海”（乌尔米亚湖）岸，举行了濯洗武器仪式。在西部的叙利亚地区，亚述面临的主要敌人是联合起来的阿拉美亚和赫梯的王公们。沙勒马那沙尔三世连续三年在这里作战。这一地区也是他在位期间最主要的作战地区。

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6年（前853年）2月14日，亚述王率军离开首都尼尼微，继续向西远征叙利亚。在征服一个小国后，亚

述大军用羊皮艇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北叙利亚。在这里，小亚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卡赫美什、库穆胡、乌腊尔图、帕提那、古尔古姆等国都觐见亚述王，献上了贡品。北叙利亚强国哈拉波也向亚述投降了。在不断相互攻战中，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国在亚述的威胁面前团结起来，严阵以待他们共同的敌人。当沙勒马那沙尔三世进入中叙利亚时，他遇到了地中海东部滨海地区12个国家的联合抵抗，其中包括以色列、腓尼基和阿拉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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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军在哈马忒国王伊尔胡莱尼和大马士革国王阿达德伊德瑞领导下，在奥伦特河畔哈马忒的要塞喀尔喀尔同亚述军队进行了一次大会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沙勒马那沙尔三世在其铭文中记载：

我用剑杀了他们的勇士14000人，像阿达德一样，我接连不断地把死亡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平原太小了，以至他们的尸体都无法躺倒，埋葬他们的尸体耗尽了广大乡村的土地，我用他们的尸体在奥伦特河上架了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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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战役一样，虽然亚述的铭文中记载了胜利，但事实上他只占领了喀尔喀尔等3个哈马忒的城市。战役以后，沙勒马那沙尔三世在地中海上作了一次巡航就返回了亚述，无论哈马忒还是大马士革没有向亚述臣服。

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10年（前849年），亚述军队主要的战略方向再次转向西方。在叙利亚北部镇压了卡赫美什和乌腊尔图王阿腊美的叛乱；在叙利亚中部再次同哈马忒国王伊尔胡莱尼和大马士革国王阿达德伊德瑞为首的各国联军进行作战，被击退。第二年（前848年），沙勒马那沙尔三世再次进攻哈马忒，结果仅攻占了一个城市就退走了。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14年（前845年），亚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征兵，沙勒马那沙尔三世亲自率领12万军队再一次向西方进行远征，同伊尔胡莱尼和阿达德伊德瑞进行第四次会战。他的铭文仅提到12国的联军被击败，伊尔胡莱尼和阿达德伊德瑞逃离了战场。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18年（前841年），他第16次渡过幼拉发底河，进攻大马士革。战前形势对亚述十分有利，大马士革国王被杀，取代他的是一个平民之子哈扎埃勒。在上次战役之后，12国联盟瓦解，哈马忒和大马士革发生的分歧，可能和亚述达成了某种妥协有关。哈扎埃勒在萨尼尔被击败，退回了大马士革城。沙勒马那沙尔三世围困了大马士革城，但并没有取得该城，只是破坏了大马士革周围的花园和果园。然后，他踏上了通往海边的道路，在卡尔美勒山他接到了西顿、推罗和以色列国王耶胡的贡礼。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21年，亚述军队最后一次试图征服大马士革，攻占其4个小城，后转向推罗等三个腓尼基城邦，收取贡礼，小胜返回。

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的战争涉及的地区颇广。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20、22、25、26年，曾4次在小亚南部苦埃和塔巴勒地区作战收贡。
 
[8]

 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23年，亚述军队攻占了库穆赫上游的美里德国的一城后，转向西至塔巴勒收贡。

从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27年到他的第32年，以后，沙勒马那沙尔三世不再亲自出战。他的大将军（Tutan）达岩阿淑尔在乌腊尔图、帕提那、两扎布河上游地区和从凡湖南岸到乌尔米亚湖一线进行了5年的军事征服，亚述人自称大获全胜。亚述在东北一线的连年征战主要是防止强敌乌腊尔图，控制这一战略地区。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第32年（前827年），国内发生了叛乱，他的一个儿子阿淑尔达宁阿坡里和27个城市，其中包括阿淑尔、尼尼微城、埃尔比勒和阿腊坡哈，起兵反对沙勒马那沙尔三世，亚述陷于长达4年之久的战乱中。这次战乱最终被沙勒马那沙尔三世的另一个儿子沙姆西阿达德镇压下去。沙勒马那沙尔三世在内战期间死去，随着沙姆西阿达德五世的继位，亚述开始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萧条时期。

沙姆西阿达德五世（前823—前811年）在位的最初5年主要用于镇压国内的叛乱。他把他的兄长曾在那里“煽动暴动、反叛和进行罪恶阴谋活动”的27个城市都征服了。在其统治的余年，他只能致力于对巴比伦尼亚的北部以及东部山区附庸国的征服。这些小国利用亚述内战之机摆脱了亚述的“保护”，并拒绝纳贡。他首先对北方和东方进行了三次战役，征服那伊瑞地区并给新兴的米底各部予以打击。在他的晚年，同巴比伦王马尔都克巴拉苏伊喀比发生了战争。亚述在迪亚拉河地区作战攻占了德尔、美图栾和甘那那台等城，活捉了巴比伦王巴巴阿哈伊丁。亚述王进入了巴比伦城、库塔，并在波尔西帕献祭。次年，他进入南方的迦勒底地区，并向各部落收贡。沙姆西阿达德五世对巴比伦的作战路线与其父的路线几乎一模一样。

沙姆西阿达德五世的儿子阿达德尼腊瑞三世（前810—前783年）继位时还很年轻，而他的母亲萨穆腊玛特的权力较大，可能摄政。她就是古典作家希罗多德所提到的塞腊米丝。虽然在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她的传奇故事，但在亚述的文献中关于她的铭文只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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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穆腊玛特统治了5年后，阿达德尼腊瑞三世开始亲自执政。在他亲政的第一年（前805年），他派腊萨帕总督进入了叙利亚地区，先到阿尔帕德，后征服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国王被迫纳贡2000塔兰特银赎城。新赫梯、腓尼基、腓力斯汀人、以色列人和以东人纷纷纳贡示好。对南方的巴比伦，他放弃了其父的征服政策，采取和平的政策，送还了被沙姆西阿达德五世掠走的德尔等城的诸神像。此外，在他的铭文记载中，亚述军队同东方的米底作战，征服了这一地区，并让迦勒底地区的国王纳贡称臣。由于母后执政，王权衰落。这一时期，地方总督的势力开始增长，马瑞和哈布尔河地区（腊萨帕省）的总督涅旮勒埃瑞什下辖有11个城市和地区，并代王立碑。地方官把自己的名字放进了碑文，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碑文中所记的叙利亚的战役很有可能是他指挥的。由于他的大功，在阿达德尼腊瑞三世第14年，下游的兴达奴省被并入他的腊萨帕省。国王甚至立下铁卷丹书，保证后王不能罢免他的职位。他将大批战俘奴隶安置在自己的省内，共新建了10个新城331个村庄。其中一城是以自己名字命名（《马瑞碑》）。在新王沙勒马那沙尔四世的时候他果然仍控制自己的省，没有调走。而卡拉赫的总督拜勒塔尔茨伊鲁马以自己的名义为那布像立碑时提及国王和母后，大将军沙姆西伊鲁代替国王仲裁阿尔帕德和哈马忒二属国的边境争端。阿淑尔的行政长官（Abarakku）沙马什那茨尔和古札那总督曼基阿淑尔都被授予大量的封土，地方势力的迅猛增长，使亚述在前8世纪上半叶国势大减，为亚述再次衰微的重要原因。

在阿达德尼腊瑞三世死后的36年中，亚述再一次进入了一个衰落期，而在这一时期，近东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变化。

巴比伦尼亚虽然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但在这一时期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在亚述的连年打击下，已经彻底失去了政治优势。西方的赫梯、以色列、腓力斯汀以及阿拉美亚各小国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在强大的亚述军事机器面前只能臣服或败亡。在伊朗，波斯人开始由北向南移动。米底人的势力继续增长，他们控制了整个伊朗高原。而对亚述威胁最大的还是北部的乌腊尔图。乌腊尔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成了以凡湖为中心，与亚述势均力敌的强国。在国王阿尔吉斯提斯统治时期（前786—前764年），其势力向南达到了现在伊拉克的北部边界，向西到达了土耳其境内的幼发拉底河的上游。高加索的西米连人、安纳托利亚/叙利亚的新赫梯各国，以及伊朗的曼奈人都向乌腊尔图进贡，承认其宗主权。到了阿尔吉斯提斯的继承人萨尔杜尔二世（前764—前734年）时，乌腊尔图在政治上的影响已经达到北叙利亚的阿拉美亚人中间。

阿达德尼腊瑞三世有4个儿子，相继为王。长子沙勒马那沙尔四世（前782—前773年）在位10年中，6次与乌腊尔图作战。在西方对大马士革取得了一次小胜，并到黎巴嫩山砍伐木材。他的弟弟阿淑尔丹三世（前772—前755年）在北叙利亚的哈塔瑞卡打二次仗，4次进军巴比伦东北（前771、769、767年）、一次攻米底（前766年）。阿淑尔丹10年（前763年），在阿淑尔城发生了一次日蚀，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不祥的征兆。以后5年中，古都阿淑尔、阿腊坡哈、西方重镇古扎那相继发生了叛乱。与此同时，亚述境内瘟疫流行。阿达德尼腊瑞四世的第三子阿淑尔尼腊瑞五世（前754—前745年）在位期间，很少离开王宫，仅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去北叙利亚与反叛的阿尔帕德城邦作战。结果是订了一个和平条约，使得阿尔帕德作为亚述的臣国而没能成为行省。12年后，阿尔帕德成为亚述在叙利亚的主要敌人。前749和748二年，亚述军在那伊里抵御乌腊尔图的扩张。前747年，新都卡拉赫叛乱。阿淑尔尼腊瑞五世大概死于卡拉赫爆发的动乱中。他的弟弟很可能是卡拉赫的总督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这次动乱中登上了王位。

这一时期的亚述，仍是王权衰落，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在提勒巴尔西波发现亚述军队统帅沙姆西伊里的一个铭文，其中记述了他如何打败了乌腊尔图人，而丝毫没有提到当时的国王，这在亚述的文献中是没有先例的。沙姆西伊里的权力极大，他连续四朝（约50年）就任大将军，而且每朝在国王之后就任名年官，为国内第二号人物。他的驻地在提勒巴西波，自称“哈梯地方的总督”，各朝对大马士革的曼簇阿台以及哈马忒的哈塔瑞卡的战役可能都是他指挥的。他还曾对亚述北方邻国穆什基（弗里吉亚）用过兵。阿达德尼腊瑞三世和沙勒马那沙尔四世对叙利亚臣国的二次边境争端的仲裁都是由他代表王作出的。他在自己首府中的一铭文竟然不提亚述王名字。在哈达图城中的图饰中把自己绘成中央战车乘主，俨然是一个独立的亚述王。

（二）亚述帝国称雄东部地中海世界（新亚述后期）

这一时期开始于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前744年登上王位，结束在前626年阿淑尔巴尼帕统治。这是亚述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时期；亚述军队一浪接一浪向西方出征，捷报传自于除小亚之外的整个近东地区，前8至前7世纪，这一时期对于近东历史来说就是“亚述的世纪”。


1.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威震四方，兼并南邻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前744—前727年）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君主。他在帝国内部尝试着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力图重新加强中央集权，使得亚述再次强大起来。他的不十分成功的改革，为亚述在萨尔贡王朝时期发展成一个有完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的古代帝国奠定了基础，但无法防范帝国的最后衰弱。

行政方面的改革是在提格拉特帕拉萨第7年开始的。其目的是在亚述内部削弱大贵族和地方总督的权力、减小行省的规模以加强王权；在亚述本土以外加强对被征服国家的控制。对于那些臣服亚述的国家，一旦有适当的机会，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就剥夺当地统治者的权力，将其变成亚述的一个行省，派对国王负有义务的亚述总督来进行统治；对于那些不能收并于帝国的国家或民族，派“监察官”予以监督。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中央政府的行省之间还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国王的亲随（郎官）作为王的个人的代表，被称作“沙苦尔布图”（Shaqurbūti）。他们经常不断地把总督、城市和神庙的行政区长官的报告和书信送给国王，并把国王的命令传送回去。行省总督和长官在其所辖区内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中央政府定期纳贡，维护当地的秩序，完成本地的公共工程建设和在本地区为亚述军队招募士兵。

和古代中国一样，实行强制性集体移民是亚述的传统的征服政策。当亚述军队征服一个国家并决定灭亡之而不许臣服时，就把整个邦国的居民迁走，让他们在距离其本土很远的地方重新定居下来。亚述人想用这种集体迁移的办法来使得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同他们的本土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脱离，从而失去反抗的精神基础，逐渐成为亚述的国人。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位时大规模地运用了这一手段。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3、4年，有3万叙利亚人从叙利亚的哈马忒地区被迁到了扎格罗斯山，而1.8万阿拉美亚人从底格里斯河东岸调往北叙利亚。这种集体移国迁民的做法被其后的亚述各国王所承袭，成为亚述对外征服的一条主要政策。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从前亚述的军队是由亚述公民和奴隶组成的。在每年战争时期由国王来指挥调遣，其余时间从事生产。到了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时期，在征兵制之后，常备兵制发展起来。常备军主要是由帝国境内总督和领主的属民组成，其中不仅包括亚述人，而且还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军制的变化，一方面使得亚述军队的数量很快提高；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亚述“将专兵”，中央政府对军队不能有效地控制，反而使地方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国王有自己的部队，但数量不是很大。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的改革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功。他的任命太监就任省督的措施对于亚述的地方势力似乎无能为力。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时有一个极有实力的太监拜勒哈兰拜乌簇，他在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早年任宫相，二次出任名年官。他在尼尼微西部建立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拜勒哈兰拜乌簇堡”。末年转任古扎那总督，驻在拜勒哈兰拜乌簇堡中。此外，我们从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死后的王位继承也能看出当时的王权衰弱的状况。当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死后，他的儿子沙勒马那沙尔五世在位仅5年，就被阿淑尔的总督萨尔贡推翻。

像其他的亚述国王一样，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外征服。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继位年，亚述军队对巴比伦的阿拉美亚人进行了征服，长驱直入一直到达波斯湾，使得巴比伦摆脱了阿拉美亚人之手。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进入尼普尔献祭，以此表明他是巴比伦尼亚的主人。大将军、宫相和太宰的行省以及另二省各分得万名或五千名移到亚述的阿拉美亚部民。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2—5年（前743—前740年），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进攻了北叙利亚各国的联盟，这个联盟的首领是阿尔帕德的马提伊鲁。他从亚述方面转而成为乌腊尔图国王萨尔杜尔二世的臣属。萨尔杜尔二世出兵援助阿尔帕德，结果在幼发拉底河的库穆赫地区被亚述军队击败。阿尔帕德被亚述军队围困达3年之久，最后被攻破，成为亚述在北叙利亚一个行省。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7年，亚述军队镇压了叙利亚西北沿海国温奇（帕提那）和哈马忒的起义，将二者置为3个行省或属国。大马士革、腓尼基、以色列纷纷纳贡称臣。

在并吞乌腊尔图在叙利亚的同盟之后，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把矛头转向了东方乌腊尔图的邻国。经过3年（前737—前735年）战争，扎格罗斯山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被划归为亚述的版图。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先攻入伊朗高原，对米底人进行了远征，最远到达现德黑兰西南部的比克尼山脉（前737年）。亚述军队从来没有推进到如此之远。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10年（前735年）他又对乌腊尔图进行了直接的攻击，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11年（前734年），在埃及的支持下，腓力斯汀的城市阿斯卡隆、加沙以及以色列、大马士革、腓尼基的西顿、推罗，还有一些外约旦地区的国王组成了一个反亚述的同盟。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转向了地中海岸地区，反亚述同盟很快被打败。亚扪、以东、摩押、犹太称臣纳贡。次年，事端又起。犹太王国由于拒绝加入大马士革和以色列组成的反亚述同盟，受到了以色列的攻击。犹太王亚哈斯向亚述人求救，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迅速出兵。经两年的征伐，亚述终于占领大马士革将其置为行省。亚述并吞了以色列的半边国土，废掉以色列国王，另立何细亚为撒马利亚王。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11年，忠于亚述的巴比伦王那布那西尔死去，巴比伦发生了一系列军队政变。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14年（前731年），迦勒底的首领穆金再尔在阿拉美亚的士兵的帮助下，登上了巴比伦王位。穆金再尔拒绝对亚述表示臣服。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付之以武力解决，将穆金再尔和他的儿子一起杀掉。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第16、17年二年间，亚述王亲赴巴比伦参加“握马尔杜克手”的国王仪式，正式就任巴比伦王。第1？年，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死去。这时，亚述已经成为近东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包括两河流域和叙利亚的帝国。


2.萨尔贡二世扫平西方和南方，击溃北敌


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之子沙勒马那沙尔五世（前726—前722年）仅在位5年，我们对于他的情况了解的很少。他最初继承了他父亲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巴比伦的王位，所以《巴比伦王表》有他的称号。关于沙勒马那沙尔五世，我们只是在西部有所闻。《圣经·列王志下》中讲述以色列国王何细亚举行了起义反对亚述，沙勒马那沙尔五世出兵围困了撒马利亚达3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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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他的后继者萨尔贡二世还是他自己占领了这座城市，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萨尔贡二世如何继承王位也是一个不清楚的问题。他的王名“一个真正的王”意味着他极有可能是一个篡位者，至少不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在他的铭文中，他攻击他的前任对宗教首都阿淑尔征收重税和徭役。这表明他可能是阿淑尔地区的一个势力强大的总督，可能是由于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父子削弱总督的权力导致他的篡位行动。

萨尔贡二世登基不久，近东二个最强大的国加入了反亚述扩张的战争。埃及干涉腓尼基事务和埃兰干涉巴比伦，这两件事对于亚述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埃及和埃兰干涉都是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的胜利引起的。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在巴比伦的统治和向伊朗高原的进攻，使得埃兰和亚述两个强国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冲突；而亚述对腓尼基的征服，则夺取了埃及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的依附者。但是埃兰和埃及都不愿贸然直接同亚述相对抗，于是它们便采取了间接的办法：在亚述的附庸国挑起叛乱，并以援助的形式来支持亚述的敌国。萨尔贡二世及其后继者的政治史就是亚述和埃兰、埃及之间相对抗的历史。

萨尔贡二世登基之后，没有按惯例授予臣、大将军、宫相、太宰以名年官的荣誉称号，仅授予王室总管和各省总督以名年官的称号，很可能他取消了这些中央官位，大权独揽。另外，阿淑尔总督排在王之后第四位，可能因为他支持了萨尔贡二世的夺权政变。元年，当亚述军在以色列首都撒马利亚清点战利品时，巴比伦方面传来脱离亚述而自立的消息。

迦勒底的首领美罗达巴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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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亚述王位更迭之机，在埃兰国王混巴尼旮什一世支持下，反叛亚述，自立为王。萨尔贡二世元年（前721年），亚述进攻巴比伦。亚述军队同埃兰和巴比伦联军在底格里斯河和扎格罗斯山之间的德尔展开会战。萨尔贡二世在其铭文中自称胜利，但据《巴比伦年代记》，由于巴比伦军队迟到，埃兰军失去了一个胜利的机会，而与亚述军队打成了一个平手。萨尔贡二世首先撤离了战场。亚述军队的后退，使得美罗达巴拉丹统治巴比伦达11年之久，在巴比伦的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铭文。

在埃及的支持下，叙利亚的反对亚述的起义也发生在新王登基前后。萨尔贡二世第2年，以哈马忒国王亚乌比迪和加沙国王哈奴那为首的叙利亚各省联合组成了反亚述的联盟。萨尔贡二世西进讨伐叛贼，双方的军队在沙勒马那沙昔日的战场喀尔喀尔再次相遇。叛王兵败被俘，酷刑处死。哈马忒被毁，行省改设在曼簇阿台，亚述人被安置于此。在此之前，一支亚述军在腓力斯汀围攻加沙和腊皮胡城。结果亚述军队打败了有埃及军队参加的加沙联军，哈奴那被俘，剥皮而死。埃及的将军西布逃回了埃及。8年以后（前711年），埃及又在巴勒斯坦煽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阿什多德国王亚马尼领导，并得到埃及法老的支持。萨尔贡二世在平定古尔古姆的叛乱，将它置为行省后，进军腓力斯汀，攻占阿什多德，将其置为行省。亚马尼逃亡到了埃及，但不久就被当时统治埃及的努比亚国王引渡给亚述。埃及的这个统治者对亚述保持着友好的态度。这使得亚述在巴勒斯坦能保持着一段时期的和平。前718年，小亚的塔巴尔行省的西奴赫图城叛乱，旋被平定。前717年，赫梯人的卡赫美什与小亚的弗里吉亚王米达斯结盟，亚述王乘机攻入该城，将其置为行省。弗里吉亚虽然给亚述制造麻烦，然而，对于亚述来说，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方的乌腊尔图。

我们从亚述的皇家书信得知，萨尔贡二世一直派他的官员在北方注视着乌腊尔图的动向。萨尔贡二世第3年（前719年），乌腊尔图的如萨斯一世命令自己的傀儡攻打曼那的亲亚述统治者，萨尔贡二世派兵扫荡了几个敌城，将人口迁往赫梯省。第6年（前716年），亲亚述的曼那王被乌腊尔图的同盟杀死。萨尔贡二世率兵进剿，攻陷了敌国的大批城镇。新立曼那王乌鲁苏奴向亚述投诚，保留了王位。乌腊尔图和其盟国孜基尔图的部分城市被赐给了曼那。第7年，亚述再次帮助曼那打击乌腊尔图。萨尔贡二世第8年（前714年），亚述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对乌腊尔图的远征在亚述的编年史中有所记载，但更详细的描述是在写给阿淑尔城中的阿淑尔神和全体公民的一封信中。亚述军队在库迪斯坦山中艰难行进，越过重重阻碍，最后征服了位于乌尔米亚湖南岸的乌腊尔图圣城穆萨西尔，掠走了乌腊尔图的民族神像。乌腊尔图虽没有灭亡，却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如萨斯自杀身亡。然而，从长远看来，乌腊尔图的一蹶不振却打开了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进入亚述地区的道路，为萨尔贡二世的后世留下了隐患。前713年（第9年），塔巴勒和希拉库被置为行省。前712年（第10年），赫梯国美里德被置为行省。

到了这时，萨尔贡二世所向披靡，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王国除外）和扎格罗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紧紧地控制在亚述人的手中，而米底人成了亚述的附庸，乌腊尔图人一蹶不振，埃及人则同亚述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巴比伦的米罗达巴拉丹则成了萨尔贡最大的心腹之患。萨尔贡二世第12年，再一次对巴比伦进行了征服，米罗达巴拉旦进行了顽强抵抗，战争达两年之久。最后，米罗达巴拉丹被包围在迦勒底的杜尔亚金，他向亚述军队投降而得到了宽恕，保留为本部落的首脑。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对萨尔贡效忠直到萨尔贡二世死去。萨尔贡二世像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一样，进入了巴比伦城为王，但他谦称为“巴比伦总督”。前708年（第14年）前后，叙利亚最后二个赫梯国家库穆赫和萨马勒被置为行省。至此，全部叙利亚和南安纳托利亚都被并入亚述帝国的版图。到了萨尔贡二世统治晚期，亚述的国土之广，势力之强，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

萨尔贡二世前期住在帝国的军事首都卡拉赫。他修复并改建了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的宫殿。为了加强对帝国北部的防御，萨尔贡二世第5年，在尼尼微以北15公里营建了“萨尔贡堡”做为自己的新都。这座城市为四方结构，每边长1.5公里，共有七座带塔楼的门。在城里的北部有一个内城，内城里包括王宫、神庙以及高级官吏的住宅。宫殿坐落在50尺高的平台之上，高于城墙之上，包括200多个房间和30多个庭院。一座石桥把宫殿和那布神庙连接到一起，这种建筑布局标志着亚述国王的社会职能和宗教职能是交织在一起的。宫殿神庙的装饰十分华丽，每个大门前立有巨大牛形和狮身人面的保护神石像，两边的墙上装饰有绿色玻璃砖。在宫殿的大多数房间中都饰以描绘亚述王作战和生活的精美壁画和浮雕，其艺术水平在古代世界堪称一流。这座新城的修建达10年之久，到萨尔贡二世第16年才正式完工。然而，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使用过。萨尔贡二世的后继者，都住在尼尼微，萨尔贡堡没有成为真正的首都。萨尔贡二世第17年（前705年），小亚半岛局势突变，强悍的西米连游牧人突入乌腊尔图和弗里吉亚两大邻国，势如破竹，直抵亚述边境，西北各省总督传檄告急，萨尔贡二世星夜驰援。骄傲的亚述王没有把强敌放在眼里，仓卒迎敌，阵亡军中。西米连人也头次受到了亚述的打击。不敢继续进入亚述境内。


3.辛那赫瑞布四战埃兰，三平巴比伦


萨尔贡二世及其后继者，被称做“萨尔贡王朝”。他们包括辛那赫瑞布（前704—前681年）、阿萨尔哈东（前680—前669年）、阿淑尔巴尼帕（前668—前627年），以及最后的二王，他们相继统治亚述达1世纪之久。萨尔贡王朝把亚述帝国疆界扩大到最大极限，并使亚述文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程度。

辛那赫瑞布是萨尔贡二世之子，但不是长子。在萨尔贡时期他就被委以重任，镇守亚述的北部边界。前704年，辛那赫瑞布登上了亚述的王位。

在辛那赫瑞布的继位年，萨尔贡的盟友、迦勒底部落的美罗达巴拉丹因不再受盟约的约束企图再次崛起。在埃兰的帮助下，他动员了巴比伦尼亚地区的阿拉美亚各部落反叛亚述，并开进了巴比伦城，自任为巴比伦之王。第二年，辛那赫瑞布进行了回击。埃兰和迦勒底的联军在埃兰的“图尔坦”（大将军）的指挥下，分两部分驻在巴比伦城东部的古城基什和东南要塞库塔城。辛那赫瑞布先派了一支军队阻止基什的埃兰主力北上，自己一鼓作气拿下了库塔，全歼了守敌。然后火速南下增援正在苦战的阻击部队。埃兰和迦勒底联军因丧师一部而败北。亚述军队进入了巴比伦城，米罗达巴拉旦逃往海上。辛那赫瑞布洗劫了美罗达巴拉丹的宫殿，俘虏了20.8万人，将他们迁往亚述。然后选择了一个在尼尼微长大的巴比伦人贝勒伊波尼作为巴比伦的国王。但是在3年以后，米罗达巴拉丹又出现在迦勒底的比特亚金国，在巴比伦发动新的一轮叛乱。贝勒伊波尼不能制止反叛。辛那赫瑞布再次出兵巴比伦，米罗达巴拉丹“把全国的神像都搜集在神龛里，把它们装到船上，像鸟一样逃往大海中间的沼泽地”，他大概死在逃亡途中。无能的贝勒伊波尼被带回了亚述。辛那赫瑞布另立长子阿淑尔那丁顺为巴比伦之王。

利用亚述王位更替之机，发动叛乱的不仅是在巴比伦，在帝国西部地区也发生了反叛亚述的事件。在埃及的煽动下，犹太王希西家联合腓尼基的西顿、腓力斯汀的阿斯卡隆、埃克容拒向亚述纳贡，起兵反对亚述。刚继位的辛那赫瑞布这时正忙于巴比伦的美罗达巴拉丹的战事，无暇西顾。直到第4年（前701年），辛那赫瑞布才挥师西进。亚述军队首先攻克了腓尼基首城西顿，西顿王卢莱逃往塞浦路斯。亚述王南下进入腓力斯汀北部地区，攻陷了雅法地区四城。埃及军队由阿斯卡隆北上，在埃勒台凯与亚述军队相遇。亚述军在此大败了埃及和阿斯卡隆、埃克容的联军。乘胜追击的亚述兵分二路，一路南下攻陷阿斯卡隆，叛王九族被押往亚述，前王之子被扶上王位。另一路在埃克容恢复了亲亚述的国王。随后，亚述王围困并攻占了犹太重镇拉吉什，并派遣了一支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希西家交出了30塔兰特的黄金，800塔兰特的白银，以及他的妻子女儿和男女乐师，使耶路撒冷城免于亚述的毁灭。然而，亚述军队这次西征的结局并不是一次大捷。根据《圣经》中记载：“他的营寨被天使蹂躏了。”希罗多德记载，亚述军队被“一大群老鼠蹂躏了，这些老鼠咬断了绳制的或皮制武器上的所有东西。”可能是瘟疫袭击亚述兵营。辛那赫瑞布未能将犹太置为行省，表明亚述这次出征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辛那赫瑞布第11年（前644年），亚述王以美罗达巴拉旦的余部散居在埃兰的沿海城市为借口，对迦勒底人采取了穷追狠打的征服活动。一支由叙利亚工匠建造的，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人驾驶的舰队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一直到乌帕，然后被抬过陆地，放入阿拉图运河。此后，亚述兵船继续在幼发拉底河里航行；同时，陆军也在行进。水、陆军在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巴波萨里美提会师。亚述军队乘船越过波斯湾，在埃兰沿岸上登陆，征服了迦勒底人的避难点和一些埃兰城市，满载着战利品而归。埃兰人马上进行了报复。埃兰国王哈鲁舒侵入了巴比伦尼亚，占据了西帕尔，俘虏了辛那赫瑞布的儿子阿淑尔那丁顺，并把自己的一个追随者扶上了巴比伦的王位。这样，巴比伦和亚述之间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战役，双方各有胜负，前693年（第12年），埃兰王哈鲁舒在夺位战中被杀，亚述王乘机侵入埃兰，抢掠34个城镇，因天气寒冷，小胜收兵，辛那赫瑞布第14年（前691年），辛那赫瑞布率领亚述军队在底格里斯河边的哈鲁莱同埃兰国王乌曼美那奴率领的埃兰、巴比伦、阿拉美亚、迦勒底各部组成的联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战斗之初，埃兰军队冲乱了亚述军队的阵形，但辛那赫瑞布亲自乘战车指挥作战，鼓舞了士气。埃兰军队转攻为退。事后，亚述方面的记载是灭敌15万人，而巴比伦的编年纪记述了埃兰人在“哈鲁莱作战并击退了亚述人”。由于双方在战后都没有进攻，这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大战斗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辛那赫瑞布第16年（前689年），亚述王趁埃兰王中风不能指挥军队之机，在9月1日攻陷了巴比伦城。辛那赫瑞布为了报复巴比伦出卖了自己的爱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肆破坏巴比伦城，把马尔都克神像掠到了亚述。

毁灭巴比伦城之后的辛那赫瑞布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帝国边境各行省暂时处于和平之中。他在晚年致力于阿淑尔城内建设，并在许多的小城镇里建立和修复了神庙和公共建筑。他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工程给农业发展以推动。辛那赫瑞布建筑的另一个重点是古都尼尼微。辛那赫瑞布对尼尼微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它的周长由3.2公里发展为12.8公里，城市的广场被加宽扩大，道路被重新铺垫。亚述王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宫殿，并在宫殿的侧面建了一个林苑，其中种植了各种奇花异草。近年的研究表明，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不在巴比伦城，而是指尼尼微城中的亚述皇家花园。为了供应城市用水，辛那赫瑞布下令开凿了一条“穿过高山，流过洼地”的引水工程，这条引水渠的残迹现在还可以看到。

强大的辛那赫瑞布晚年的统治并不安宁。巴比伦城是亚述帝国内仅次于阿淑尔城的第二大城市。无论对于亚述人来说，还是对于巴比伦人来说，古城巴比伦城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中心，被视为“天地之间的纽带”。辛那赫瑞布摧毁巴比伦城的举动，不仅在巴比伦引起了不满，而且也成了亚述内部反太子派攻击他的理由。辛那赫瑞布为他的宠妻那齐亚（又名扎库图）的缘故，立了多病的儿子阿萨尔哈东为王太子，废除了前太子阿尔达穆里西。被废太子结党寻机谋杀父王。另外，马上民族西米连人大约在此时攻入弗里吉亚首都勾尔迪温，导致其王米达斯身亡。游牧民一定也逼进了亚述边境，但亚述王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反对他们。辛那赫瑞布第24年（前681年10月20日），当辛那赫瑞布在神庙中祈祷时，被阿尔达穆里西和另一个儿子所杀。这令人想起前13世纪的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他同样在征服巴比伦时掠走了马尔都克神像，最终也是死于其子的夺位阴谋。


4.阿萨尔哈东抚平米底，征服埃及（前680—前669年）


辛那赫瑞布死于谋杀，使得亚述陷入了内乱。阿萨尔哈东（前680—前669年）是辛那赫瑞布喜爱的最小的儿子，因而被辛那赫瑞布立为太子，放在帝国西方边界基里基亚（或是塔巴尔）任总督，握有重兵。当他得知辛那赫瑞布的死讯，而王位被他的兄弟篡夺后，率部星夜返回亚述。篡权者在底格里斯河以西的平原上部署军队，封锁通往首都的道路。由于辛那赫瑞布曾使全国上下宣誓效忠于王太子，当两军相持时，叛军的士兵指他高喊：“他是我们的王”，并投到太子阵中。王太子不战而胜，越过了底格里斯河，进入尼尼微。前681年12月8日，他登上了王位。他的兄弟们逃走，叛乱的支持者被处死。

阿萨尔哈东的母亲那齐亚是巴比伦的阿拉美亚人。在她的影响下，阿萨尔哈东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了巴比伦城，似乎他想以此来赎辛那赫瑞布的罪过。巴比伦城被大规模地重建。修复工作持续于阿萨尔哈东的整个统治时期。直到阿淑尔巴尼帕继位时，巴比伦城的修复工作才完工，马尔杜克和其它阿卡德的神像得以回到巴比伦。阿萨尔哈东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巴比伦尼亚居民的好感。在他的继位年，米罗达巴拉旦的儿子企图占领乌尔未果，外逃埃兰被处死，叛王的弟弟从埃兰归来朝见亚述，王被任命为毕特亚金的首领。除此之外，在阿萨尔哈东在位期间，巴比伦尼亚地区没有发生大的叛乱。

在阿萨尔哈东继位时，伊朗高原上的米底逐渐发展起来，米底的王公夸克萨瑞斯一世（米底原名克沙芯瑞塔）将许多部落统一成一个强大的联盟。阿萨尔哈东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亚述军队多次攻入伊朗高原，最远到达了德黑兰东边的大沙漠。阿萨尔哈东把三个最重要的米底王公置于亚述的保护之下，强迫他们定期纳贡。

在阿萨尔哈东稳定帝国其它边境的局势之后，他开始着手征服埃及。早在阿萨尔哈东第2年（前679年），他就占领了“埃及河沿岸”的阿尔扎尼城。他又同定居在叙利亚沙漠的阿拉伯人保持友好的关系。他把辛那赫瑞布征服的阿杜马图归还阿拉伯人的首领哈扎伊勒，并帮助哈扎伊勒的儿子镇压了阿拉伯内部的叛乱。第7年（前674年）亚述一支先遣军攻入埃及，惨遭败绩。亚述王积极准备下次大规模进攻。第8年（前673年），亚述军扫荡了凡湖西南的舒坡瑞亚，给乌腊尔图的如萨二世以沉重的打击。阿萨尔哈东亲率亚述军队于阿萨尔哈东第10年（前674年）1月进军埃及。在腓尼基，阿萨尔哈东遇到了推罗国王的起义。亚述军队在围困推罗二个月之后，无法攻占推罗。亚述人继续南进，他们先到达了加沙地区南部的腊皮胡，然后穿过了西奈沙漠。在西奈沙漠，他们见到了许多可怕的东西，其中有“致命的双头蛇”和“拍打着双翼的绿兽”，在经过了27天的艰苦行军之后，4月，他们来到了埃及的国土上。努比亚的法老塔哈尔卡的军队在4月3、16、18日三次激烈战斗中均败北。22日，亚述攻陷孟斐斯，亚述军队仅用了15天的时间就征服了下埃及，各地的王公望风而降，亚述王任命了10个王公统治埃及。他在其铭文中说：

从伊胡坡瑞城到孟斐斯城有15天的行程，我每天不间断地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王塔哈尔卡进行血战，他是被伟大的神所诅咒的人。我5次用长矛击中了他，创伤永远不能康复。然后我包围了他的皇城孟斐斯，在半天之后，用掘坑道、打开突破口以及使用云梯的方法占领了此城。我把他的王后、宫女，以及他的继承人乌沙那胡如、他的子女、家产、马匹和不可计数的牛羊，我把他们作为战利品带回了亚述。我把所有的埃塞俄比亚人都迁移出了埃及，没留下一个人来礼拜我。在埃及的每一处，我都委任了新的王公、总督、官吏、港口监督、文职官员以及全体行政人员。我（向他们）规定了永远不变地定期向阿淑尔和其他大神，即向我主祭献牺牲的数量。我向他们征收了我的贡金，每年不间断。

但并吞埃及并不是十分轻而易举的事。2年以后，埃及法老塔哈尔卡从南方卷土重来，他夺回了孟斐斯，并在尼罗河三角洲煽动了一次反对亚述的叛乱。前669年，阿萨尔哈东再次进军埃及。8月，行军到了幼发拉底河不远的叙利亚城市哈兰得病而死。

前673年底，亚述王爱妻去世，体弱多病的国王决心同时立两个爱子为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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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萨尔哈东在进军埃及的前一年，立他的长子阿淑尔巴尼帕为亚述王太子，他的另一个儿子沙马什顺乌金为巴比伦的王太子。前672年2月亚述全国上下和属国王公们举行效忠太子以及其弟的盟誓。所以，阿萨尔哈东的突然死去，没有给亚述造成争夺王位的内乱。在前670年，阿萨尔哈东展开了政治清洗，杀掉了许多权力过大的高官，使王权大增。阿淑尔巴尼帕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但是阿萨尔哈东造成的巴比伦和亚述的分治状况，却给亚述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5.阿淑尔巴尼帕二世攻陷底比斯、侵占埃及，三入苏萨、摧毁埃兰（前668—前627年）


在阿淑尔巴尼帕继承亚述的王位的同时，沙马什顺乌金也登上了巴比伦的王位。不过帝国并没有因此一分为二：阿淑尔巴尼帕统治着亚述本土、行省以及属国，全面指挥战争和制定帝国的内政外交；沙马什顺乌金的地位在阿淑尔巴尼帕之下，但他在巴比伦尼亚享有全权。采取这种政治体制的目的可能是为了使得巴比伦尼亚有一定的自主权，以此来笼络人心。

由于阿萨尔哈东的死而中断了的对埃及的远征由阿淑尔巴尼帕继续进行。前669年秋，阿淑尔巴尼帕先在叙利亚聚集了“由海岸、海岛以及大陆的22个国王”提供的辅助军队，然后向埃及进军，两军鏖战，埃及军队被击败。埃及法老塔哈尔卡逃往南部的底比斯。亚述军队紧追不舍，一直攻占了底比斯，塔哈尔卡逃到了南方努比亚。次年，亚述军仍在埃及作战。这时的亚述军队已经远离本土2100公里，这是亚述有史以来所征服的最远的地区。阿淑尔巴尼帕沿用他父亲的政策，委任了22个土著的“国王、统治者和总督”；那些由于“在塔哈尔卡叛乱时弃官离职、散居于广大农村的人”，阿淑尔巴尼帕恢复了他们的职位。此外，阿淑尔巴尼帕还加强了亚述在埃及的驻防力量。

阿淑尔巴尼帕第5年（前664年），塔哈尔卡在努比亚死去。塔哈尔卡的女婿塔奴阿塔蒙继承了王位并攻回底比斯。塔奴阿塔蒙从南方起兵反抗亚述的统治。他沿着尼罗河谷北上，一路大肆屠杀亚述所任命的官吏，并攻占了孟斐斯。阿淑尔巴尼帕再次出兵埃及。当塔奴阿塔蒙听到亚述到来的消息，不战而逃到了底比斯。亚述人第二次进入底比斯，“如洪水一般”洗劫并毁灭了这个城市，掠去了大量的战利品。

在以后的10年中，阿淑尔巴尼帕致力于帝国的北方和东北方边疆。这期间的王家编年记是相当模糊不清的。这一时期，阿淑尔巴尼帕大概主要同北方的西米连人和东方的米底作战，并力图同乌腊尔图人和西徐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由于阿萨尔哈东把女儿嫁给西徐亚王巴尔塔图瓦，西徐亚成为亚述反米底的盟友。前653年（第16年），米底王卡什塔瑞图（米底原名：克沙忒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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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袭尼尼微。巴尔塔图瓦之子马迪亚率西徐亚人攻击其后方，米底军大败，其王战死。

阿淑尔巴尼帕第14年（前655年），普撒马提克在埃及的三角洲地区宣布独立，并将亚述人从尼罗河谷三角洲赶到了巴勒斯坦。然而，这时阿淑尔巴尼帕本人却正在同埃兰人作战，只能放弃埃及这一无法控制的遥远国土。当时的埃兰人丢曼从其兄乌尔塔库手中夺得了王位，乌尔塔库的二个儿子逃到了尼尼微避难。丢曼以此为借口准备进攻亚述。阿淑尔巴尼帕先发制人，指挥亚述.军队首先侵入埃兰的境内。丢曼从亚述和埃兰交界的德尔退回了苏萨。前655年，双方军队在苏萨的城外乌拉伊河进行了激战，亚述军队大获全胜，丢曼在战斗中被杀，他的头颅被带回了尼尼微，悬挂在王宫花园的一棵树上。阿淑尔巴尼帕进入了苏萨，立乌尔塔库的儿子混巴尼旮什二世为埃兰王。

阿淑尔巴尼帕第17年（前652年）2月，阿淑尔巴尼帕的兄弟巴比伦王沙马什顺乌金起兵反对阿淑尔巴尼帕。他将阿淑尔巴尼帕的军队逐出了西帕尔、巴比伦以及波尔西帕，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其中包括腓尼基、腓力斯汀、犹太、叙利亚沙漠的阿拉伯，甚至包括埃兰、埃及和吕底亚。但是这一反亚述的阴谋被阿淑尔巴尼帕发现，前652年阴历2月23日，他写信对巴比伦进行了警告：

关于这个虚伪的兄弟对你们讲的话，我已全部听说了。它们不过是一阵风而已。不要相信他……暂且不要听他的谎话。不要玷污你们自己在我面前和全世界面前都清白的名声。不要使你们自己成为反对神的罪犯。

亚述军队在巴比伦与反叛的军队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这场战争进行了4年之久，沙马什顺乌金战败。阿淑尔巴尼帕第19年（前650年）4月，他开始围攻巴比伦城，2年的围城使城内的粮食断绝。前648年阴历5月，沙马什顺乌金在自己的宫殿中自焚而死，阿淑尔巴尼帕任命坎达拉奴为巴比伦之王，并对其他的反叛者进行了惩罚。

居住在叙利亚沙漠的阿拉伯人，不仅支持过巴比伦的沙马什顺乌金的叛乱，而且不断骚扰亚述的西部边界，于是亚述开始对阿拉伯人进行了战争。同阿拉伯人的战争对于亚述军队来说是异常艰苦的；阿拉伯人分成许多部落，而且游动不定，亚述军队在“地上无水饮，天上无飞鸟”的环境中作战。但是亚述军队的骑兵再次创造了奇迹，他们将阿拉伯各部落的高大的骆驼兵打得溃不成军。

在把阿拉伯人降服以后，由于埃兰人支持沙马什顺乌金在巴比伦发动的叛乱，阿淑尔巴尼帕再次将矛头对准了埃兰。阿淑尔巴尼帕第23年（前646年），亚述军队第二次攻入苏萨城，扶植在亚述避难的王子为王。然而高傲的埃兰仍不屈服，这使亚述大军第三次攻入苏萨。这次战役，亚述军全面地摧毁了埃兰12个地区、14座王城和无数村镇。苏萨城被掠夺一空，19个埃兰神像被掠到了亚述。埃兰在这次战役中被彻底打垮。亚述王夸口说：“我让野驴、黄羊、各种野兽像住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生活。”阿淑尔巴尼帕第29年（前640年），埃兰的最后二个国王混巴尼旮什二世和帕埃被俘。从此以后，埃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结束了。

五、亚述帝国的灭亡

在亚述对外扩张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内部问题。亚述在对外征服的战争中掠夺来的巨额财富使得亚述本土一些城市很快地发展起来。这些城市大多数是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其经济则依赖于各地方行省和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另一方面，从阿达德尼腊瑞三世时期开始，一些高官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历经了几代国王，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这些权贵们往往利用战争赏赐购买大批土地和奴隶并得到亚述国王对整个庄园的兵役豁免权，在地方形成了奴隶制大庄园，控制着地方的经济。例如，在阿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帕时期，王战车御官瑞曼尼阿达德用国王赐给的钱财购买了大量土地、房屋、奴隶，并利用得到的财产大放高利贷。这种土地高度集中在豪强手中，地方经济独立的现象造成了亚述帝国本土经济的崩溃。许多奴隶制的大庄园都被免除了兵役，而大批平民由于兵役负担过重，或丢掉了自己的份地逃亡到了独立的外邦阿拉美亚或迦勒底各部落，或依附于豪强的奴隶庄园，从而造成了亚述帝国的兵源枯竭。这些地方割据势力握有重兵，拒绝听从亚述中央政权的调遣，并参加争夺王位的斗争。亚述帝国晚期，亚述高级官吏和贵族等大奴隶主阶级的残忍、自私和缺乏远见，造成了亚述帝国以公民制度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的瓦解。与此同时，一些敌对的民族——米底人、迦勒底人、西米连人、西徐亚人——的力量不断发展，他们联合起来向亚述进攻。在大敌当前之际，王族和贵族仍进行争位斗争或拥兵自保，强敌攻入亚述本土，各省竟无“勤王”之师，使得亚述的国都很快被攻占，亚述帝国也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了。

在阿淑尔巴尼帕晚年，由于不能控制埃及，亚述帝国境内西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了许多叛乱。米底人控制了东部边疆地区，随时可以攻入帝国心脏地带。西徐亚人的铁骑横行天下，亚述不能抑制。而在帝国的本部，出现了内乱。前630年，阿淑尔巴尼帕一个儿子阿淑尔埃台伊拉尼控制了权力，3年以后，阿淑尔巴尼帕死去，忠于他的巴比伦王坎达拉奴也死去了。阿淑尔埃台伊拉尼在大太监辛顺里西尔的帮助下夺得王座。于是他豁免了大太监手下许多军官的奴隶庄园的赋税和兵役，使他们成为国内最大的独立势力。当亚述王的弟弟辛沙尔伊什昆在巴比伦举兵争夺王位时，可能阿淑尔埃台伊拉尼派辛顺里西尔为巴比伦王去消灭其弟的力量。大太监兵败巴比伦被杀，辛沙尔伊什昆很可能攻入亚述杀死其兄争得亚述王座。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大太监先取代了亚述王，后败给辛沙尔伊什昆。同时，来自巴比伦尼亚的南部的迦勒底人的王公那波帕拉萨尔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率兵入主巴比伦为王。那波帕拉萨尔从巴比伦驱逐了辛沙尔伊施昆的军队，被人民承认为巴比伦王。虽然亚述军队战败，但辛沙尔伊施昆仍然控制着巴比伦尼亚的许多城市，其中包括尼普尔、乌鲁克等宗教中心。

在辛沙尔伊什昆取代其兄成为亚述王时，那波帕拉萨尔也已经完全控制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并向外发展。

前616年2月，那波帕拉萨尔向亚述本土进军。他沿幼发拉底河北上，征服苏胡和兴达奴地区的西部。亚述军在旮波里尼城设重兵阻止巴比伦军继续前进。阴历5月，两军在这里展开激战，亚述军溃败向北撤退，巴比伦王攻占旮波里尼要塞，并俘获了大批俘虏及其同盟曼那人。巴比伦军继续北上攻掠了巴里赫地区；6月，巴比伦王胜利班师回朝。7月，亚述军联合埃及援军反攻旮波里尼，但未获成功。阴历12月，巴比伦军攻击亚述东部国土，在阿腊坡哈城附近重创亚述军，缴获战车、马匹等大批战利品。前615年（第11年），他沿着底格里斯河北上，接连打败亚述军队，一直到达阿淑尔。在阿淑尔城，他又被亚述军队打败。退回到了塔克瑞特，并在这里被亚述军队包围。但亚述军队由于听到了米底人从东部进攻的消息，放弃了塔克瑞特，回师救援。前614年，米底王夸克萨瑞斯二世攻占了亚述的重镇塔尔比苏和亚述的宗教首都阿淑尔城，切断了尼尼微同帝国北部和西部的联系。巴比伦的那波帕拉萨尔也趁机反攻，米底军队和巴比伦军队在阿淑尔城会师并结成了联盟。

前613年，局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米底人由于受到了北方的西徐亚人的威胁而暂缓了对亚述的进攻。亚述军队集中了力量，支持幼发拉底河岸仆从国苏胡反叛，巴比伦人那波帕拉萨尔派兵镇压。前612年，米底人同西徐亚人、巴比伦人同乌曼曼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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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起来，形成历史上最强的反亚述同盟，围困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据《圣经·那鸿书》和希腊文献载，尼尼微被围困了3个月。最后攻城者引来了河水，将尼尼微城的防御工事淹塌，才最终破此城。亚述王辛沙尔伊施昆在城破时被杀。

前612年5月，尼尼微失陷以后，亚述在哈兰的总督阿淑尔乌巴里忒二世自称为亚述王并取得了埃及的支持。前610年，那波帕拉萨尔在巩固了其在巴比伦尼亚的统治以后和米底军联合进攻哈兰，以肃清亚述的残余。亚述和埃及军队被击败，退出哈兰。次年（前609年），他们同埃及的援军企图夺回哈兰，但没有成功，亚述王此后便消失。埃及法老尼科二世在巴勒斯坦平定了由巴比伦人支持的二次叛乱之后，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到卡赫美什。前605年，那波帕拉萨尔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率军西征，同埃及军队和其中很有可能包括亚述各省残余部队的埃及盟军在卡赫美什会战，巴比伦军队最终获胜。尼布甲尼撒控制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亚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六、两河流域的最后一个帝国新巴比伦

公元前612年，在亚述王阿淑尔巴尼帕灭亡强敌埃兰后约30年，不可一世的帝国突然成了泥足巨人，被远方的新兴强国米底和自己的南邻迦勒底人一推便彻底崩溃了。迦勒底王朝在亚述帝国灭亡后，建立巴比伦在西亚的霸权，史称“新巴比伦帝国”。

从前639年后，亚述宫廷的王铭不再出现了。帝国肯定陷入一定的危机中。很可能各地的起义和亚述军的失败、宫廷政变不断发生。据希罗多德说，在伊朗高原、里海东南岸形成的印欧语的强国米底一直是亚述的强敌。伊朗广大地区一旦形成统一局面，古代近东由两河流域和埃及占主导的政治平衡立刻就被打破了，而且政治地图向东扩展了几倍的面积，开始和东方古老的中华文明相接触。向西，新兴的米底和波斯大帝国征服了同属印欧语系的小亚各国，使亚洲和新兴的伟大欧洲希腊文明相交往。原是分立的、模糊的古代各文明地区，突然连成一片，互相交融。正是在这与希腊文明交融的过程中，古老的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逐渐死亡，新的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这两大古老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和更迭，创造自我文明特点的近东地区进入了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新阶段。

约公元前624年，米底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王夸克萨瑞。他统一了众多的米底各部，成为亚述东方的强敌。前626年，当亚述王和其任命的巴比伦王先后死去后，迦勒底部落的首领那布帕拉萨尔夺得巴比伦的王权（前625—前605年），成为亚述在南方的劲敌。在这生死存亡之秋，亚述内部爆发了争位战争。前614年，米底和巴比伦军结成盟友，攻陷宗教首都阿淑尔。前612年，联军北上围尼尼微，3月后破城，灭亡了亚述帝国。迦勒底巴比伦王朝在亚述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两河流域本土王朝最后一个帝国，即“新巴比伦帝国”。亚述的几个都城被毁害得这么严重，以至于巴比伦帝国没有像亚述帝国那样，重建被征服的邻邦地区。这一严重的失策使巴比伦本身直接暴露给东方的强大对手——波斯人。

然而，巴比伦王的注意力不在贫穷的，暂时友好的伊朗高原。他急于接受亚述在西方叙利亚的富饶行省和出海港口。前607—前605年，英勇善战的王太子尼布甲尼撒率军西征，在幼发拉底河岸遇到了已控制库穆赫行省的埃及军队。三军经过三年多的多次较量，尼布甲尼撒终于攻克了西方的桥头堡卡赫美什，歼灭了埃及在亚洲的军队。前605年5月8日，当尼布甲尼撒在北叙利亚的哈马忒地区追击埃及军队时，那布帕拉萨尔死去。王太子乘战车急驰归国，继承了王位（前604—前562年）。尼布甲尼撒在其元年（前604年）西征腓力斯丁城市阿什克隆，俘其王。随后，他连年在西方用兵，在他头三个统治年（前604—前602年），他每年都率军与叙利亚不肯屈服的小国家作战，连连得手。第四年（前601年），他企图南下埃及，但与埃及作战时未能获得胜利。第六年（前599年），巴比伦军队进入阿拉伯地区进行掠夺。第7年9月至12月（前597年1—3月）巴比伦王围陷了犹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并俘其王，近万名臣民被带往巴比伦，这就是犹太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一个王族被任命为忠于巴比伦的藩王。第8、9年和第11年，巴比伦王仍进军叙利亚。第9年（前596年），尼布甲尼撒首次进军底格里斯河地区，可能是与东方的埃兰有一次冲突。第10年（前595年）9月，巴比伦国内发生一次内乱，尼布甲尼撒果断地镇压了叛军。由于史料的残缺，我们不清楚尼布甲尼撒其余33年的全部军事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巴比伦在叙利亚的统治被成功地建立和维持住了。据《旧约圣经》，在尼布甲尼撒的第16—18年（前589—前587年），犹太国王再代基亚和占领加沙并攻打西顿和推罗的埃及军结成同盟，反叛巴比伦的霸权。巴比伦军再次围陷了耶路撒冷城，严惩了反叛者，将近千人掠往巴比伦，将犹太国置为巴比伦在西方的一个省。后来巴比伦.围困腓尼基城推罗达13年之久，终于征服了该城。在他的第38年（前568年），尼布甲尼撒再次进攻埃及。

利用大批战俘和战利品，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城内大兴土木：建起了雄伟的二重城墙和城门，宏伟的宫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典作家所谓的“巴比伦宫中花园”却不是尼布甲尼撒修建的。古典作家据传闻了解到空中花园的景观，但他们把尼尼微混淆成巴比伦。

在外交方面，尼布甲尼撒和伊朗高原上的强国米底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娶了米底的公主作为他的妻子，并调停了在前585年（他的第20年）发生的米底王夸克萨瑞和吕底亚阿鲁亚台斯之间的著名的“日蚀战争”。由于日蚀两军停止交战，米底王请出尼布甲尼撒作仲裁者为两国划定以哈鲁斯河为边界。为了确保叙利亚不成为米底的战略方向，他征服了小亚南部邻界地区基里基亚，并沿乌腊尔图边界设置了几个要塞。

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仅在位2年，随后他的女婿涅旮勒沙尔乌簇尔在位4年（前559—前556年）。后者是一位善战的将军，在其第三年（前557年）击退了小亚南的基里基亚的皮琳杜王阿普瓦舒对叙利亚的进袭。为追击敌人，巴比伦王深入小亚敌境，摧毁了敌人的3个城市，俘获6000敌兵，直抵吕地亚边境才收兵。涅旮勒沙尔簇尔的年弱的儿子无法执行王权，一个阿拉美亚贵族那布那意德篡夺了王位（前555—前539年）。新王在他的头三年像前任们一样进军叙利亚，巩固动乱的行省、击退进犯之敌。第3年，他攻占了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城市阿顿穆。很可能从下一年开始，那布那意德呆在阿拉伯的绿洲城台马。很可能是该城的阿拉伯人对月神的崇拜吸引了巴比伦王，他至少8年呆在台马（第4—11年），没有回巴比伦履行他对马尔杜克神的宗教义务——举办新年节。这引起了巴比伦城的许多贵族和祭司对他的不满。然而，由于他任命他的强有力的儿子拜勒沙乌簇尔作为他的代理人统治巴比伦，政治局势并没发生大动乱。就在那布那意德继位的前4年（前559年），在伊朗南部的古国埃兰故地，波斯人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元首：居鲁士成为波斯人的王。这位野心勃勃的君主4年内成功地征服了波斯昔日的宗主国米底（第10年，前550年）和小亚强国吕地亚（前547年）。有人甚至推测那布那意德可能想利用阿拉伯的军队对抗波斯。居鲁士同时是位极其宽容的政治家。只要被征服的米底、吕地亚及希腊人的城市忠于他，他不干涉各省的宗教和日常生活。因居鲁士的名声远播，当于前539年波斯人进逼巴比伦城时，城中的反对派帮助波斯人进入巴比伦。那布那意德第17年7月，居鲁士强大的波斯军团在底格里斯河岸的欧皮斯城与巴比伦王太子的军队开战。由于库提总督临阵倒戈，巴比伦军大败，王太子阵亡，14日波斯军顺利进入巴比伦的屏障西帕尔城。二天后，原巴比伦、现波斯的库提（亚述东部）总督古巴引导波斯军毫无阻挡地进入巴比伦城。8月3日，居鲁士凯旋进入巴比伦，受到隆重欢迎。居鲁士向全城人讲话，保证尊重巴比伦的传统。第二年，波斯王太子被任命为巴比伦王，使巴比伦在帝国各省中享有特殊的地位。波斯帝国继承了巴比伦的一些传统，如使用楔形符号创造波斯楔文，但辉煌的两河流域文明毕竟走到了它的终点。波斯帝国灭亡后，新兴的希腊文成为官方语文，民间基本使用阿拉美亚语文。不久两河流域古老的楔形文字逐渐失传，它昔日的沧桑除了古典作家的一点记载外，也无人能知晓，直到近代亚述学和近东考古学的建立才重现了它的部分真实面貌。

[image: ]


8 巴比伦城圣道




 [1]
 古代近东地区的重量单位，1米那（Mina）=0.5公斤。


 [2]
 沙姆西阿达德的祖父亚德库尔埃勒、父亲伊拉卡波卡布、兄阿米奴分别被列在亚述王表中的第24、25、26位，而沙姆西阿达德被列在王表中的第36位。从出土的文献来看，沙姆西阿达德的祖父、父、兄之后是古亚述早期的诸王，王表的第30王至35王属于同时期的人。是亚述王表的编纂者将古亚述早期诸王插入沙姆西阿达德和阿米奴之间的。


 [3]
 吴宇虹：《埃什嫩那、马瑞及亚述三国政治史》，第65页。


 [4]
 普里查德（B.J.Pritchard）：《古代近东文献》（Ancient Near East Text
 ），第274页。


 [5]
 维色曼（D.J.Wiseman）：《阿淑尔那西尔帕新石碑》（A New Stele of Assurnasirpal），载于《伊拉克》（Irag）第14期，1952年，第23—39页。


 [6]
 这是阿拉伯人第一次在历史文献中被提到。


 [7]
 普里查德（B.J.Pritchard）：《古代近东文献》（Ancient Near East Text
 ），第279页。


 [8]
 小亚细亚的基里基亚。


 [9]
 阿淑尔《萨穆腊玛特纪念碑文》，《邦塔尔茨伊鲁的那布神像》，《帕札尔西克碑》。


 [10]
 《圣经·列王纪下》18：9—10。


 [11]
 《圣经》中称其为米罗达巴拉旦（Meordach-Baladan），阿卡德文献中称其为马尔都克阿帕勒伊丁那。


 [12]
 他们可能是孪生兄弟。


 [13]
 ①古典文中的Cyaxares Ⅰ，Phraortes，汉译“夸克萨瑞一世”。


 [14]
 在巴比伦的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西徐亚人，只提到了一个新的游牧民族乌曼曼达人。乌曼曼达人有可能指的是西徐亚人控制下的一个游牧群。


第五章 古代西亚政权中的民主和共和因素

古代两河流域与欧洲古典世界和古代中国一样，是由军事民主制进入城邦文明的。虽然这里保存下来的文献提到公民大会的不多，但是有关长老会的记载却是丰富的。证据表明两河流域的城邦是由军事首领“王”（苏美尔语lugal、阿卡德语sharrum）和各家族父长组成的长老会共同管理。然而，古代世界连绵不断争战，使军事首领“王”的权力不断膨胀。尤其当某邦之王军功显赫、称霸甚至一统天下时，原邦的长老会只能把最高权力以及一些职能转让给王。国王在各城任命听命于他的总督，而长老会只能与总督共事或屈从总督。一般来说长老会的司法权常常保留到最后，尽管有争议时最后决定权属于国王。

伊辛、拉尔萨、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2000—前1600年）出土的文献与其前后相比最为丰富，而且这一时期长老会的作用十分明显。所以本章的材料基本取自于这一时期。其中又以马瑞（Mari，旧译为马里，为与现代国名“马里”区分，本文新译如此）王家档案为主要文献。在我们查阅古巴比伦时期有关长老会的文献之前，先让我们回溯一下在此之前最早关于长老会及公民大会的记载。

一、早王朝至乌尔第三王朝时的长老会和公民大会

（公元前2700—前2000年）

有关两河流域早期苏美尔城邦政治制度的文献很少。然而著名的苏美尔史诗《吉勒旮美什和阿旮》
 
[1]

 讲到，乌鲁克城邦的战与和的大事是由宗教及军事首领库拉波地方的“恩”（en）吉勒旮美什与本城的长老会以及公民大会共同决定的。当苏美尔的霸主基什王阿旮派他的使节来到乌鲁克要求乌鲁克臣服于他时，吉勒旮美什对城市的父亲（长老）们提出此事说，为了能够完成和使用水利灌溉工程，我们应打败基什。基什可能控制乌鲁克上游的水源或者用武力阻止乌鲁克的挖井工程。该史诗的第一部分引译如下：

恩美巴腊格西之子阿旮的使团由基什到乌鲁克来见吉勒旮美什。吉勒旮美什面对他城邦的父亲们提出此事并请求建议说：“为了（我们）能完成一口水井，为了能完成邦国的水井，为了能完成邦国的水池，为了能完成绳子提（水）的深井，让我们不要向基什的公室低头！让我们用武器打击它！”他城市的父亲们集会后回答吉勒旮美什说：“为了（我们）能完成一口水井……让我们向基什的公室低头！让我们不要用武器打击它！”库拉波地方的“恩”吉勒旮美什是信任伊南娜女神的人，他没把他城市父亲们的话放在心上。吉勒旮美什，库拉波的恩，重新把此事提到他城市的壮丁面前并请求建议说：“为了完成一口水井，为了完成全国的水井……你们不要向基什的公室低头，让我们（版本H：你们）用武器打击（它）！”他城市的壮丁集合后回答吉勒旮美什的话说：“（我们）这些站着的（战士），这些坐着的（长老），这些追随王子的（舍人），这些征收牲口税的（官吏），谁能有（像你这样的）精力！我们不要向基什的公室低头，让我们用武器打击它！乌鲁克出自诸神的工匠（之手）。埃安那是自天而降的宫殿，诸位大神做成它的结构。这耸立入云的高大城墙，这安奴（天神）树起的伟岸宅邸已委托给你，你是它的王和勇士。他（阿旮）面对安奴神宠爱的王公将畏缩，他将多么害怕他的兀起。他们的军队将会变小，不久将会散尽。这些人不敢与你相持。”那天，库拉波之恩吉勒旮美什的心情因（听了）他城邦壮丁们的话而欢欣，他的意气风发。

从以上引文可见乌鲁克存在两个集团的公民。城市的“父亲”们当然指各家族的家长或者包括世子，他们组成长老会。苏美尔字GURUSH（古鲁什）这里译作“壮丁”是指成年男平民、战士兼劳力，其社会地位要低于长老们及工匠。有趣的是在乌尔挖掘出一处专埋葬战士阶级的墓地。被挖掘出的96座坟中，一律埋葬着男性，绝大多数带有铜短剑、战斧或矛头等武器。除武器外，每人只随葬二件陶器，有的戴有金银耳环等饰物。绝大多数拥有一具刻有雄狮扑杀牛羊图案的滚筒印。
 
[2]

 这滚筒印可能是每个战士生前领取口粮的凭证。这种滚筒印也发现在有人殉的3座王墓中。这些战士可能就是苏美尔文献中的“古鲁什”阶级。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葬在一个墓地。可能他们是普通自由民，不能像王族那样专有家族墓地，只能葬在部落共同墓地。

乌鲁克的两个公民集团也反映在文学作品《吉勒旮美什史诗》中。当吉勒旮美什的好友恩齐杜死了时，他悲痛万分，发出长篇哀诉。他请求天地万物为恩齐杜哭泣，首先他请求从苏美尔各城前往地中海岸杉木林的所有商队在路上为恩齐杜哭泣。其次，他请乌鲁克城全城的长老们为他哭泣。随后他请山区、草地的人们、树木、野兽、河流、乌鲁克的壮丁、佃农、工匠、牧人和牧人长、老人、神庙、妓女、妇女、兄弟等参加哭泣仪式。然后，他向乌鲁克的全体壮丁及长老们哭诉说：“听我说，壮丁们！听我说，乌鲁克的长老们！……”这里看出长老是城中最重要的一个阶层，壮丁们则主要为平民集团。在这个史诗的第11块泥板中，大洪水中驾方舟、救物种、羽化成仙的舒如帕克王乌特那皮什（Utnapishti）对吉勒旮美什讲诉了洪水的故事。在洪水即将来临前，这位苏美尔的“诺亚”向舒如帕克城的公民们及长老们请求让他离别城市。实际上，他开始秘密地建造逃难方舟。

稍晚于吉勒旮美什时代的早王朝晚期和阿卡德时期，我们发现“长老”仍是一个重要的职称和头衔。一块出自埃什嫩那的使用阿卡德王那拉姆辛年名的过嗣文书泥板记载了15个城市长老（JCS28230），他们中有主神的总管，神庙书吏，行政长官，三个书吏，一建筑人，一哀乐书吏，二个管牛人，一个歌手，还有一名妇女。在15人在场作证下，另一名女城市长老（可能是女祭司）把一名妇女带回家中，可能把她作为自己的女性继承人。由于在契约、法律文件中证人多由长老充当，所以“公证人”一词和“长老们”通用。也许上述15个证人中有少数不是城市长老，仅是附属的证人。在古巴比伦时期以后，“证人”和“长老”复数不一样，所以“证人们”和“长老们”一般可以区别了。

出自阿达波城萨尔贡时期的一泥板记载了高官的肉食品：国王或城神（城神也被称为“王”）享有羊一、鱼10篮；王后或城神后享有羊一、鱼5篮；各庙方丈享鱼二篮；二使节（SUKKL）、一个城市长老、一个书吏、一个判官、一个夫人的兄弟各享鱼一篮。阿达波的一份发表单记录了木器分给阿达德神庙方丈和一位城市长老及下属人员。第三块泥板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叫“城市长老是（我）的王”（LUGAL-AB-BA-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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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记载显示了在古阿卡德时期城市长老们在各城的重要作用。

盖尔布（I.J.Gelb）讨论了古阿卡德时期（公元前2371—前2191年）及之前的城市长老和证人（直译“老人”），并列举了这一时期所有提到城市长老或长老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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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叙利亚的埃波拉（Ebla）城址出土的文献中提到本城的长老和马瑞城的长老（MEE Ⅰ1663）。出土于苏萨城和基什城的文献中提到长老会下属有壮丁军尉（NU-BAND）和管事们（UGULA）。阿淑尔东面的旮苏尔（Gasur）城出土的文件也提到几位长老（HSS1034ⅱ及其它）。尼普尔城出土的文献提到长老们的俸禄田。“长老会的谷仓”、“埃兰的城市长老”、“某某城市长老”在埃什嫩那、阿达波以及其它城的泥板中多次被提到。长老会作城神的代理人反映在乌尔城中“月神辛的首席长老”（UET Ⅰ11）。拉旮什邦中的“南塞神的首席长老”（AB+ASHIGI Nanshe）可能是著名乌鲁卡吉那改革铭文中提到的西腊冉（Siraran）城中的首席长老，因为南塞是西腊冉城的城女神。乌鲁卡基那在铭文中说，他把西腊冉城首席长老的份粮固定为（每天？）180块面包和一桶啤酒。盖尔布指出，“各种类型的寺庙、宫殿和家族的日常事务由长老会在内部进行管理”。在乌尔第三王朝时，行政官员“城市之管事”（UGULA URU）级别上低于城市长老（AB-BA URU），可以用尼普尔人卢旮勒阿吉达（Lugal-azida）的事业为例：他在阿马尔辛第6年的文件中的身份是“尼普尔之城市管事”，而在第9年的文件中已升为“尼普尔城市长老”（Limet，TSDU12：2）。

一件来自温马的阿卡德王朝时的泥板，记载了城内各级官员的口粮（Foster，Umma18）。其中城市长老排在“持印者”之后为第二等级（一、二级口粮数残缺）。第三级是书吏（120块面包），以下各级是采购吏（80块）、大祭酒（48块）及仓吏、庭院传令使、寺庙管事、军尉、“长兄”（工头？）等（各40块），学者（16块）和祭酒（15、8块）。

一个乌鲁克长老发出的分配令（TCS1264），证实了这时的长老对城市粮食的分配权。该文仅有一句话：“读给乌尔萨旮，让他把8石（kurru）的大麦交给达达！”该长老的印章盖在泥板上，读作：乌尔辛是乌鲁克和杜姆如城的总督：乌尔恩齐，城市之长老，是你的仆人。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各地进贡的牛羊集中于尼普尔附近的普兹瑞什达干（现代Drehem），由此再向各地的神庙、王室及各级官吏分发。在此地出土的大批账目泥板中有几块记载了一些位于底格里斯中游东岸地区的偏远城市的长老和部民（EREN）的贡牲。由于各大城的贡牲都由总督、方丈、主持、军尉及其他一些高官献进，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偏远城市是由长老会和民众会管理的。在这一时期大批阿摩利部落迁移到两河流域北部及边缘地区并逐渐渗入南部苏美尔阿卡德地区，苏美尔人为首的乌尔王朝因此而衰弱。以后取代它的伊辛、拉尔萨、亚述、巴比伦等王朝都是说塞姆语的阿摩利人建立的王朝。同时胡瑞安人部落出现于底格里斯河东岸各地并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上述向乌尔王朝进贡的周围数城的长老会和部民会应是阿摩利人或胡瑞安人的部落组织。由于他处于建立国家的初期阶段并承认乌尔王朝为其首脑，当时他们的部落是由长老会和部民会领导。不久本地的军事首脑变得强大而成为本地的王。文献中记载向乌尔进贡牲畜的部民的城市有图图波（AUCT Ⅱ，278）、阿淑尔（PDT2，811）、拉皮库（Rapiqi牛5，羊129，山羊135，BIN3139；羊百，山羊40，PDT Ⅱ959）、伊舒姆（Ishum牛1，羊26，BIN3139，山羊23，PDT Ⅱ959）等等。由长老会向乌尔进贡牲畜的城市有图图波（Tutub牛[1]，羊[8]，山羊[2]，ASJ368）、马什干卡拉图（Mashkankallatum牛1，羊8，山羊2，ASJ368）、伊西姆舒辛（Ishim-SuSin牺牛1，肥羊10，AUCT Ⅲ188）等等。

二、埃波拉城邦的共和制向君主制演变（公元前2500年）

和乌鲁克一样，叙利亚中部城邦埃波拉城的首脑也称作“恩”（en）。同时，埃波拉城中还有约14位称为君（lugal，直译“大人”）的重要人物，他们是部落的酋长和长老会召集人，有的是法官。在两河流域，恩后来弱化为最高祭祀的头衔，而君鲁旮勒（lugal），却强化为城邦元首的专用头衔。雅各布森（T.Jacobsen）提出一个假设：公民大会选举恩作为首领处理内部事物，而选举鲁旮勒作为战时指挥。君的权力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凌驾于长老和公民大会之上的宫廷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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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埃波拉的邻邦、曾以霸主的马瑞城邦以征伐闻名，其首脑经常称君但也称恩。埃波拉的恩的地位似乎不很突出，没有发现以他们名义写的铭文，也没有用他们的名或事命年。他们执政时各有一副手称为“财务君”（lugal sa-zaki
 x
 ），由于副王的地位很突出，城邦内可能形成两执政制度。据佩蒂奈托的研究，埃波拉有5位王（恩），在成为王之前，都是14个君的一个。其中头三位王可能由选举产生，均由君位升为王位，因为他们每位任期都是7年。第四位埃布利恩（Ebrium）有4个任期形成的28年独裁任期并传位给其子。可以说终身并传子的王制此时才形成。其子伊比·希皮什（Ⅰbbi-Sipish）在位17年。这两个君主都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副王。这样由各个家族轮流执政的王权转到一个家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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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巴比伦时期的长老会对王权的限制

（一）长老会的司法权

阿卡德语“长老会”一词是由“老人”（shibu）一词加上抽象名词复数词尾-utum构成的：shibutum，而“老人”一词的复数是shibu，两词不会混淆。在古巴比伦时期“老人们”和“长老会”的苏美尔语义符也固定下来，叫作SHU-GI-MESH（“老人们”），不再统称为AB-BA-MESH（“父亲们”）。“老人”另有一义是“证人”。

古巴比伦时期的文献证明，城市长老会的一个主要职能是执掌司法权。这一功能从《芝加哥亚述辞典》中shibu这一词条看得很清楚。因此我们不详引文献，而是摘要该词条下收集的一些例句：

“某某对某某有民事要求，他们来到法官们和城市长老们所在处。”

“城市长老会拿走了我一半的田地并给予他人。让城市长老会取回他们剥夺的田地，让他们把地还给我！”

“让城市长老会和老公民站在城市徽标之下判定（此案真相）！”

一块来自地亚拉地区耐瑞波图的法庭记录（UCP10，107）泥板，记载了对一个盗窃案的判决，其中一段写道：“某某对城市和长老会（承认）说：‘我是贼。’根据法庭（判断）以及当场拿获他手中的赃物，城市和长老会在神辛的标志及神伊沙尔吉狄苏的标志旁公正地把它给予失主。”

有些文件提到城市的市长和长老会共同处理司法和其它事务。例如：“按照某某，市长（rabianu）以及某某、某某等城市之长老们的决定，某地（被我）从某某手中买到。”

然而在汉穆拉比统一巴比伦尼亚后，王权不断增大。在强有力的王权直接统治下，各城长老会的作用越来越小。美国学者哈里斯提到在汉穆拉比和其子沙姆苏伊鲁那统治时，西帕尔的长老会有权出卖城内无主田地（VS13，20），重新分配士兵的份地（CT6，27b）以及分发口粮给挖渠工人。以后阿比埃苏赫为王时，长老会这些职能转让给国王在西帕尔的代理机构“商人区（会）”（karum，CT8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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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区”原意为口岸，是各邦区划给外邦商人团体在本地的驻在地区。商人区由外邦商人组织自己管理，其管理议事会也称为“商人区（会）”。他们与所在城邦的当局是合作互利的关系。西帕尔城“商人区”是指由巴比伦来的商人们所控制的商区。这些人一般都替巴比伦国王办理商务并逐渐转变为国王的代理人而插手所在城一些与商务无直接关系的行政及司法事务。

TCL（《卢浮宫楔形文泥板》）卷7（Thurau-Dangin）40号泥板是一封由汉穆拉比王（前1792—前1750年）写给拉尔萨城负责土地的行政长官沙马什哈兹尔的命令。国王说根据某人的上诉，沙马什哈兹尔、城市（城神）和长老会联席作出的剥夺其地产的判决是不正确的，应将地还给原主。如原判尚未执行，沙马什哈兹尔及其副手、城市和长老会应将城神的武器（标志）带到该争议的地中，在神面前正式宣布，该地产属于其原有的主人。“城市”是属于城神的，城神（在拉尔萨是太阳神）的标志是城市权威的象征。因此，这里联席会议中的“城市”一方可能是由祭司充任，他手持神的“武器”（这里可能是太阳神的标志：光芒四射的金圆盘）监视城市的行政长官和长老会公正执行司法职能。

TCL1776号泥板是国王山苏伊鲁那（前1749—前1712年）写给一位官员的信。国王在信中说，他已下达了解负令，免去田地经营者（ensi农民）的欠税，打碎记载士兵们（redu和bairu）和苦力们（mushkinu）债务的泥板文件，在全国建立了公正德政。他告诫该官员说在他所管辖的区内，任何人不得到士兵和苦力们家中追索债款，并命令该官员和他辖区的全体长老到王宫来会见他，可能是讨论执行解负令的问题。

《大英博物馆楔文泥板》（CT）卷6第27b号泥板，记载了长老会分配公民份地的职能。写信人从城市分到一份士兵份地并享用了30年。但当该人在西帕尔服役时，城市的长老会没收了他份田的一半并分给某一公民。写信人向收信人（可能是国王汉穆拉比）上诉，请求“这位马尔都克为实施公正而使降生”的人（国王）向城市长老发令，收回已分给别人的那一半还给原主。

TCL1，33号泥板提到市长和长老会管理城市农田的收割和储运事务。

在伊辛、拉尔萨时期，有一种可能是供书吏和法官学习用的案例泥板。这些从尼普尔出土的泥板都提到尼普尔城的法律案子是由“尼普尔大会”或其简称“大会”（puhrum）审理的。根据其他文献看，“尼普尔大会”也许不是公民大会而是长老会。一个案件泥板发表在《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AOS86，359）上，这是一件关于某自由民的女仆被另一自由人强奸的案子。这泥板记载道：

女仆的主人某某向尼普尔的大会提出控告，他说：“某某抓住了我的女仆，把她带入一个店亭并奸污了她。”（被告人）某某面对法官说：“我没占有他的女仆，我没有奸污她。”（原告）的证人们出席证实此事。尼普尔的大会作出了判决。由于他控诉他没得到主人批准就奸污了该女仆，大会命令某某应付给她的主人某某半斤白银。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清楚看出各城的司法权是掌握在长老会手中。

（二）长老会负责推选城邦的王

城邦的军事首领“王”和长老会处于互相合作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当然，当王在军事方面获取重大成功时，他的权威就会自然增大，长老会对他的制约就会越来越小以至成为“橡皮图章”，只能作为王的咨询机构而存在。反之，长老会有权力调换王。在古巴比伦古卜文献中就提到长老会废除王的权力：“如果……出现，城市长老会将废除王”；“……城市的长老会将把城市和它的主公交到（敌人）手中。”在古巴比伦时期经常把城市和长老会并提，从上下文分析，这个“城市”应指城神及其代表神庙和僧侣，也可能用于市长或王领导的全体行政、军事管理机构。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指明“城市”是指城邦的全体公民。如同上边所分析的“尼普尔大会”不可能是公民大会同一理。

在一批出土于地亚拉地区埃什嫩那控制的城市沙杜普姆的信件中，有3封是由一个负责征调部队的高级官员写给沙杜普姆城市及长老会的信（Sumer1418-22，no2-4）。沙杜普姆三号信是该城的长老会写信邀请一位自称“派遣人”的官员统治他们的城市后收到的回信。显然该城尚未有总督。该信全文所下：

请读给城市的长老会！“派遣人”所说如下：

前次，你们对我说：“掌握沙杜普姆城！别让别人管理这一城市！”这是你们对我说的话。然而，现在我居之地人民甚顽，我不能去会见你们。请你们到埃什嫩那去，把你们的决定面陈于宫廷！我本人愿获得此城职守。你们暂选任一忠实之士，先让他出任此城首脑！我将依靠宫廷而出任此城职守。

当一座城邦遭到攻打或产生内乱而王被杀死时，长老会就会推举一位新王。法国学者杜兰德（Durand）发表了一封亚述西部城邦塔勒哈俞的长老会写给马瑞国王、他们的盟主金瑞林的告急及推选新王的文书（马瑞出土）。信中说敌人一度攻入城中，杀死城王。长老们推选一个忠实马瑞的贵族为王，并派新王持这一长老会的信件前往马瑞面见霸主金瑞林请求批准新王的继位并派兵保护城市不再受侵。其它的文件证明，该长老会所推举的新王阿什狄耐赫姆（Asdi-Nehim）后来确实成为塔勒哈俞城王。该信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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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读给我们的主公！（我们，）你的奴仆们，塔勒哈俞城的长老会所说如下：

塔勒哈俞是你的城市。他们在城墙上挖开了一个缺口。在晚上他们背叛了这座同盟城市，你的城市。他（们）占据它。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主人。现在我们的主人（你）不应沉默了！请（我们主公）派（X）百精锐部队进入塔勒哈俞城中从而城市不再担忧！让他们守卫城市直到我们主公来到！（如同那）胡（尔）城是你的城一样，这座（城）也是你的城。就像你曾派军进入那胡尔那样，现在请你派（军）进入塔勒哈俞城中！另外，我们派阿斯狄赫姆，一位我们主公的忠仆，前去见我们主公。现在请我们主公发号施令把（这一）土地交割于他手中！……

（三）长老会决定城邦的外交政策

公元前1776年，亚述霸主沙姆西阿达德死去，亚述地区各城邦纷纷脱离了亚述王室而独自为政，仅阿淑尔和埃卡拉图二城仍在亚述王朝的控制下。然而，这些城邦仍必须向本地区新的霸主马瑞王金瑞林以及其它大邦表示臣服并以盟誓的形式确定同盟关系。前面我们看到塔勒哈俞的长老向金瑞林请求援军并任命新王的事。下面我们发现这一地区（Idamaras）的长老们代表各自的城邦与金瑞林在这一地区的代表会盟的记叙。法国学者查尔频（Charpin）发表了一批涉及哈布尔上游三角地区诸邦之一的阿什南库王伊什美阿杜的马瑞王家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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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第2、5和7号信提到几邦的长老会。7号信是金瑞林在本地区的代表、哈那部民总监伊巴勒阿杜写给金瑜林的报告。信中说伊巴勒阿杜与阿什南库城（属伊达马腊兹）王伊什美阿杜、伊达马腊兹各城的长老们、乌尔吉斯、西那赫和胡腊三城的长老们，以及亚坡图尔地方各城的长老们举行了盟誓会。会上刑驴驹为牺牲宣誓为盟。有趣的是在我国春秋战国及其后盟誓会上往往刑白马为牺牲，与此时亚述地区杀驴驹作为盟誓用的牺牲习惯类似。该泥板书信的正面的原文如下：

读给我主公！（我）伊马勒阿杜，你的臣仆，所说如下：

阿什南库人（“人”指城主）伊什美阿杜、伊达马腊兹地方的长老们、乌尔吉斯、西那赫和胡腊的长老们以及亚坡图尔地方的长老们来到马勒哈图城。舒杜胡城人塔尔马利克和阿什南库人阿皮勒辛以及乌尔吉斯权贵们率领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说）：“[让我们]刑山羊和幼犬而行我们[盟誓礼]！”我没有同意，说：“从过去直到将来，我们的主公从[不刑]山羊或者幼犬以为[他的盟誓]。”我自己花银子买了一头驴。[我们杀了]这头驴驹，母驴之子。[……]驴驹。（以下约五行残缺）

城邦的长老们不但决定是否应该同某外邦互结同盟，而且还决定以哪种身份进入一个同盟：是以臣服的形式入盟还是以平等的身份结盟。实质上是长老会决定城邦对盟主是否完全依靠和臣服的外交大事。在古代近东，对上司或国王自称奴仆（臣）则表示完全听命于他。如果邦首脑称另一邦的首脑为其“父”而自称为其“儿”，则表示双方结成同盟，称“父”的一方起领导作用。在中国，后晋石敬瑭对辽主先称“臣”，后称“儿皇帝”而称辽主为“父皇帝”即是同义。另一种情况是，结盟的双方互称兄弟表示双方平等相助的地位。下面引用的二封从亚述西部地区库尔达城寄给马瑞王金瑞林的信件，是关于库尔达国王是否应该对金瑞林称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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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封信的发信人说库尔达部民的头人们（sugagu）和长老会开会制止其王西马赫伊拉耐对金瑞林称“儿”，而要求他对马瑞王称“兄弟”。第二封提到库尔达的国人们要求国王只能对马瑞王称“兄弟”，不得称“儿”。不清楚第二封信中的国人们（阿卡德语matum即表“邦、国”又表示全体“国人”之义）是指第一封信中所说的头人们和长老等国人代表，还是表示在头人们和长老们集会讨论后，库尔达全体国人又重新集会讨论是否应该对马瑞称儿。第二封关于库尔达王对金瑞林称“兄弟”不称“儿”的信，是由邻近库尔达的马瑞国边境重镇喀图南城总督齐姆里一阿杜（Zimri-Addu）写给金瑞林的。此信可能比上一信稍晚几天发出的，因为该总督来到库尔达所交涉的二件事都和上一封信一样。上一封先谈不称“儿”的原因，后提从库尔达引渡阿什库尔阿杜的随从的事。这封信先谈从库尔达引渡该随从之事，后提到库尔达的国人们不同意他们的王西马赫伊拉耐对金瑞林称“儿”的事。

《马瑞王室档案·26卷》第24号信件还提到了巴里赫河流域亚明部族（Maru Yamina）的头人和长老们来到哈兰城和札尔马库地方的诸王们杀驴驹为盟，反抗马瑞王金瑞林在此地区的霸权。

（四）长老会决定战争与和平、抵抗与投降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长老会在决定对外邦结盟的外交大事上起着主导作用，即使王也不得不听命于他们。不经长老们批准，库尔达的王不能擅自对大邦称“儿”而降低本邦的地位和独立。下面我们将看到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城邦腊札马（Razama）的长老会有权决定向敌军交纳赎城贡银使敌撤围。腊札马也是一个原属于沙姆西阿达德帝国的城邦。沙姆西阿达德死后，它依靠金瑞林的马里邦获得独立。该城位于马瑞王国北方的辛旮尔（Jebel Singar）山北麓，所以关于它被邻近的强国安达瑞格（Andarig）王阿塔姆如（Atamrum）率领的埃兰和埃什嫩那同盟军包围的消息，是由马瑞上游重镇萨旮腊图的总督亚齐姆阿杜写给金瑞林的。这封信（A319+A472，MARI7199）说阿塔姆如率f兵将腊札马城围了10天后，城内的长老们出来见阿塔姆要求围城军后撤半个时辰的距离而他们可以交纳赎城银两。然而阿塔姆如认为这是长老会和城王策划的缓兵之计，因为腊札马城王沙瑞亚（Sharrya）没有随长老们一起出来投降。后来，阿塔姆如用土坡攻城没有成功，便设法使城内丧失守城信心。为了使城内误信金瑞林不会率兵来救，他派马瑞的逃兵伪装成来自马瑞的正规部队加入围城部队以示马瑞已背叛他们。但城中识破了这一离间计告诉阿塔姆如说：“5天之内，你将会看到与金瑞林一起的大军来到你面前。”后来双方仍相持不下，阿塔姆如不能攻下该城而城市的外援也尚没来到，该信的发出者请求金瑞林速来解救此城。下面把该信8至25行关于腊札马城长老出城与阿塔姆如商谈赎城的情况摘译出来：

当军队刚达到腊札马城时，城中部队冲出来杀死700埃兰部队和600埃什嫩那兵。他们相持了10天后，长老们出来见阿塔姆如并对他宣布说：“我们是友好的。让军队从他们的营帐后撤半个时辰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贡献（赎城的）银两！”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心中）想的是：‘让我们用话欺骗他，这样他就会从他的营帐撤走，从而我们就能结束伊达马拉兹的苦难！’如果你们（真）是友好的，为什么（你们的王）沙瑞亚不出来见我？你们走吧！来作战吧，（尽管）加固你们的城池！”城里的人们回答他说：“此城属于金瑞林，精锐部队已随着他上路，你等着吧，直到此城的主人来到你面前！”他（沙瑞亚）采取了相应措施，加固了他的城防。他要随时出击埃什嫩那的部队。而他（阿塔姆如）则开始堆筑登城土坡。……

四、北叙利亚的埃马尔城邦强于王权的长老会（共和制？）

北叙利亚城邦埃马尔（Emar）和阿拉拉赫（Alalah）出土的泥板中，都记载了长老会的重要地位。日本学者山田雅道（Yamada）在最新一期的《伊拉克》杂志（第56卷）第59页讨论了幼发拉底河中游城市埃马尔的王室印玺和长老会暨城神的印玺。他指出公元前13世纪至12世纪初，该城的长老会与王室共同管理城市。他们介入房地产买卖、法律协议和宗教仪式。长老会经常和城神尼奴尔塔（庙）共同买卖房屋、土地。同时，“城市”一词也是长老会的代名词。城市的宗教职务的任命必须由国王和城市共同批准。当城神和长老会出卖房地产的时候，泥板文书上印有尼奴尔塔的圆筒滚印。当王室出卖他们的房地产以及为长老会的交易公证的时候，文书滚有王室的圆滚印。由此可见，长老会和王室的产业势均力敌。实际上，城神和长老会的产业要大于王室，因为记载他们的交易的泥板远远多于王室的。同地区的埃卡勒台（Ekalte/Tell Munbaqa）和阿祖（Azu/Tell Hadidi）也都由类似的长老会管理。

美国学者弗雷明研究了埃马尔的4种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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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这些仪式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国王在其中扮演不太主要的角色。在众多的仪式文书中，仅有一个片断提及国王。没有材料表明他作为主要人物参加仪式和祭祀。在最主要的仪式城神尼奴尔塔的女祭司就职典礼中，是埃马尔的长老会代表城市政权在新任女祭司面前鞠躬和献礼。国王虽然和其他显贵同享祭食，但这一仪式的核心圈子似乎没有包括国王。埃马尔虽有臣属于赫梯大王的国王，但本地王室仅能实施有限的影响，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体。

五、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时的城市长老会和陪审团

SAA（《亚述国家档案》）卷1，77号泥板是阿淑尔城总督写给住在尼尼微的国王萨尔贡的一封信。信中提及按照国王的指示，总督将着手修复坏了的王宫仓库。在动工之前，总督向区长们、石匠们和长老会询问了如何布置工程。

RIMA（《两河流域王铭·亚述卷》）卷2，A.O.101王铭是亚述王阿淑尔那西尔帕（前883—前859年）刻在其首都卡拉赫中的宁奴尔塔神庙墙和地面装饰长浮雕中的记功文。其中提到当他在哈布尔河上游地区镇压反叛时，舒如（Shuru）城邦中的贵族和长老们出城纳降说：“你高兴杀，就杀吧！你高兴让（我们）活，请饶了（我们）吧！你高兴干什么，就作你想作的事吧！”他活捉了该城的王，很可能是贵族和长老们献给他的。此例说明，长老会决定战降的权力在某种情况下大于国王的权力。

YOS（《耶鲁大学东方系列·巴比伦文献》）卷3的6号泥板是一封新巴比伦国王写的信。国王命令长老会说：“对我的使节讲有礼之言，让10个或15个长老以及供奉祭司们来见我！”

新亚述时期及以后的文献常提到在巴比伦、库塔、狄尔巴特和乌尔各城中由公民议会判决法律案子（Frame，Babylonia689—627，231）。一件文件（UET《乌尔发掘·文字》卷4200）记录了由一高级官员以及巴比伦、波尔西帕以及乌尔的男公民在乌尔共同判决的案子。UET4201号文提到公民会议是由“有建树的人”（maru bani）组成，这里暂译为“公民议员”，可能指富有公民或士绅世家。这些公民议员判决案子，强制交付款项以及决定土地的归属。然而，国王的权力高于各城的公民议会，不服的公民可以上诉国王。有特权的公民可以请求国王本人裁决他们的案子。

SAA卷10，112号泥板是一巴比伦学者写给国王埃萨尔哈东（前680—前669年）的信。信中提到4名尼普尔城的长老，“议员”（maru bani），以恩利勒（主神）祭司的身份正在访问尼尼微的亚述王宫。他要求亚述国王责问他们为什么尼普尔的总督把尼普尔的一个古老的神座椅移走。可见，长老们也要对总督的事务负责。《亚述和巴比伦书信》（Harper，ABL）第906号信是由“公民议员们”、长老们和平民们（“小的们”）共同写给国王的。

《楔文研究杂志》46卷一文讨论了乌鲁克总督、埃安那庙区方丈（shatammu）、埃安那庙区王家专员（bel piqittu）、沙拉木城行政长官等4名官员和8位议员的关于月蚀击鼓驱邪的事件的4月15日听证会记录（“官员们和公民议员们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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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来自拉尔萨的3名公民作证说：“巴比伦王、各国之王居鲁士第8年3月13日，日暮后，（拉尔萨的）太阳神庙的乐礼僧们把青铜鼓放在太阳神庙（E-babbar）大门前并宣布说：‘月蚀（将发生）！’。我们和全部拉尔萨人民都看见了（他们）放置铜鼓。”3天后，4月18日，乌鲁克总督再次召开听证会，与会者共有10名议员，其中的3位曾出席过听证拉尔萨的放置铜鼓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YOS7，71）写到，乌鲁克城埃安那庙的礼乐僧在同一天（3月13日）同样也放置了用于月蚀驱邪仪式的铜鼓。礼乐僧们承认他们在放置铜鼓时，没有与埃安那庙的方丈以及王室专员商量此事。方丈和专员并没有到现场参加此事。这次两城置鼓事件之所以引起总督和长老们重视是因为月蚀并没有发生。乌鲁克总督和长老们共同调查礼乐僧进行驱邪仪式不当事件，证明长老们在讨论城市宗教大事时有重要发言权。

乌鲁克公民审案的例证文献很多。居鲁士第1年（公元前538年），3名高官和21名公民以“巴比伦人和乌鲁克人会议”的名义判决一偷占神庙牲畜者30倍罚金（YOS7，7）。第3年，议员会（4人充证）把一抵押房产判给埃安那主庙（YOS7，28）。第4年，7公民议员听证那布庙的一牧人偷卖牛羊的供认（TCL13，133）。第5年，8议员听证一男子重认其父案（TCL13138）。第8年，一王室专员和6证人（由议员充任）听证一越狱案。冈比西斯第2年，官员和议员听证5人偷埃安那庙的鸭的调查后，在埃安那方丈和王室专员面前，由“巴比伦人和乌鲁克人会议”判决用60只鸭赔偿2只鸭（IRAQ13，98）。由此看出，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的法庭程序先是由官员和议员调查、听证案件，然后由“巴比伦人（王室代表）和本域（这里是乌鲁克）人会议”在方丈和王室专员之前判定惩罚。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在希腊和罗马存在民主的陪审员制度，在更早的两河流域文明中也存在同样的制度。

综合以上各章所给出的例证，我们可以肯定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区，从文明产生初期的城邦时期到帝国形成以及文明衰亡时代都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及不同形式的长老议事会制度。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议事制度和国王执政制度和其他文明地区的政治制度一样，都是脱胎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各家家长共同议事和一个军事首长指挥战争的政治模式和制度。起初各城邦都是小国寡民，征战不多，所以长老会的权力大于临时受命征战的国王们。随着战争的频繁和规模不断扩大，肩负城邦危亡的国王们的权力不断增大。当一邦的王成为其它城邦联盟的霸主时，该邦的长老会的许多权力就会让给这位强大的王。如果国王在战争遭到失败或被杀，城市的长老会就会推选新的王或者废掉自己的王而臣服于外邦的国王。在许多小城邦和国家中，长老会和公民会对国王有很大制约能力，国王在外交政策上不得不听命于长老会。长老们经常代表国家参加盟会。不管国王的权力多大，各城市的司法审判权总是掌握在长老会手中。有时长老会成员就是法官，有时专职的法官和长老们共同商讨判决案例。城邦或城市的行政权一般也掌握在长老会手中。在地区性王国和帝国时期，市长或国王的总督及代表与长老会共同管理市政。当然全国的最高法官、最高祭司和最高行政首长还是国王，即军队的最高统帅。战争的不断胜利带来国家领土不断扩大和国家的财富不断增加，帝国的军事首脑“王”的个人权力也就不断增大而达到独裁的极点。于是政治上首都的长老会的成员仅保有荣誉称号而成为国王权力的陪衬和咨询机构；经济上过去属于城市和神庙的财产许多都转到国王名下。然而，在不属于国王直辖的大城市中，长老会还是总督的同事，仍保有较多的权力。古代两河流域的王权和长老会权力互相增减的情况和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情况基本是同样的。可不可以说，古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高度民主时期是古代世界政治制度中的特殊的，极端发展了的短时期的偶然的现象或异变，而两河流域及其它文明地区，包括中国的古代城邦的历史所展现的王和长老会共享权力，互相制约，随着战争的胜负，权力互有增减；最后在帝国形成的过程中，王最终获得了永久的、独裁的、专制的皇帝权力这一规律才是古代社会中的基本的、普遍的政治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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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宴会上的宾客（第18王朝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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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音乐与舞蹈（第18王朝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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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一、两河流域的语言和文字

（一）苏美尔文字

苏美尔文字是西亚，也是世界当今所知道的最古文字之一，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千纪末，失传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它是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早创造者苏美尔人所创造。苏美尔地区位于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濒临波斯湾，盛产芦苇和粘土而缺乏木材、金属等原材料。因此，粘土泥板和芦苇秆就成了本地特有的书写工具。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杆在泥板上压出一个个笔划，几个笔划组成一个符号。书写完后，他们晒干或烤干有文字的泥板：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书”。由于这种符号的每一笔划看起来都像一个长三角形（楔形），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后来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迦南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讲印欧语的赫梯人和波斯人，以及语系尚难确定的胡瑞安人和乌腊尔图人等等，都先后借用了这种书写方法和符号来记录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从伊辛王朝（公元前20世纪）开始，塞姆人代替苏美尔人成为南美索不达米亚占主要人口的居民，苏美尔语言和文字逐渐消亡。在巴比伦第一王朝（建于公元前18世纪）时，阿卡德语言文字最终成为两河流域通用语文。但苏美尔文字在宗教、仪式和文学中还被使用，直到帕提亚时期（公元前126年至公元227年）后各种楔形文字全部失传。

苏美尔文字和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也是由图画文符号发展’而来的。现所知道的最早的苏美尔象形文字刻石和泥板是在乌鲁克发现的，这种文字可称为原始文字。公元前4千纪末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出现了比乌鲁克更进步的，确切地用苏美尔语写成的早期文字。从这些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楔形符号的图画原形。

从18世纪中期以来，到西亚旅行的欧洲人把楔形文字带回了欧洲。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19世纪随着西亚考古挖掘所发现的楔文逐渐增多，学者们首先释读了与“波斯古经”同语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利用波斯文和巴比伦文字的二文对照楔形文字铭文释读成功了塞姆语系的阿卡德文字。最后才释读了与任何语系都无明显关联的苏美尔语文。

苏美尔文字是一种音节字，每一个符号可以表示一个或几个音节。同一符号表达不同音节时，则依靠符号后表示词尾音的附加表音符号，或词尾辅音头的另一音节作识别。苏美尔语言被称为粘着语。它的词根不变化，依靠在词根上的前、中、后辍来表示语法作用。它的名词和动词是同形的。与汉字构成类似，每个字是由横、竖、斜、点等笔划组成，但每一笔划都有一个楔头，可看出笔划的始末。在完全脱离象形后，字行是由左至右；笔划由上到下，由左至右，十分规则。

它的词汇基本上是单音节的，一种物或一个概念由一个音节表示，再由一个符号（字）写出，现知苏美尔词根约1800个。苏美尔文不是像汉字那样基本全由表意字组成，它是表意和表音符混合组成的文字。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基本上由表意符表示，但是代词和表达各种语法功能的后置介词，动词的前辍、中辍和后辍则只能用表音符号来表示。例如[image: ]
 （mu-na-dù）“他为他修了（庙）”，词根[image: ]
 （dù）“（他）修”是一个表义符，而前辍和中辍“为他”写成[image: ]
 （mu-na），是二个表音符。

楔形文字的符号形态演变和我们的汉字类似，也是由图画符号的圆笔向抽象的方笔发展，由图画符号的多繁笔划字向抽象的简少笔划字发展。古苏美尔字圆笔划很多，各字大小不一，合体字写得分离，笔划繁多，相当于我国的金文时期。到了阿卡德帝国统一时，阿卡德字虽仍保留一些圆笔，但字形规范、造型十分典雅，似画似字，从书法美学看，是最精美的楔形文字。到古巴比伦时期，出于书吏对书写效率的要求，笔划的圆笔已全部消失，字形的笔划被大量简化，类似我国由秦到汉隶书的革命性变化。国王的石刻碑铭为了追求艺术效果，仍使用古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的典雅古体字，像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碑就是用繁体的古体字写成。在民间，新的简笔字被大量地使用，大大提高了书写效率。但许多新体字的笔划仍十分繁多，楔形文字的简化过程在以后的巴比伦、亚述各时期仍逐渐进行。尤其是在北方的亚述，最后的简化字不但笔划少而且把斜笔划变成了横笔或竖笔划，和古字体相差越来越远。最后的波斯楔形文字，受字母文字的影响不但把字笔划化简到最少，而且放弃了大量的表意和同音符号，成为十分简洁的30多个音节符加极少表意符号的新文字。

（二）阿卡德文字

阿卡德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使用最广、最长的一种，起源于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完全废止于公元1世纪左右。阿卡德语属塞姆语系东塞姆语支，和阿拉伯语同属一个语系。公元前3千纪，讲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和语言独特的苏美尔人共同生活在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但文化比苏美尔人落后，从属于苏美尔人。目前最早发现的阿卡德语铭文，属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00—前2400年）。约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王萨尔贡征服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各城邦，并开始用楔文符号书写阿卡德语。此后，阿卡德语文和苏美尔语文同样成为两河流域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到巴比伦第一王朝时（公元前18世纪），由于美索不达米亚涌进了大批说塞姆语的阿摩利部落，阿卡德语言和文字完全取代苏美尔语文成为两河流域的通用语文。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阿卡德文字成为近东各国书信往来中的通用的外交语言文字。埃及法老和亚洲各国王们往来通信都是用阿卡德文字写成的。埃及王廷一定有懂阿卡德语的翻译。

阿卡德文字是借用苏美尔文符号写成的塞姆语文，即借用苏美尔文的楔形符号表示阿卡德语的发音。由于语言特点各不同，苏美尔语的楔形音节符号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塞姆语的各个辅音和围绕三辅音词根的元音变化，这使阿卡德文字不能十分精确地表达阿卡德语言。非母语者无法立刻读出正确的词，而需要分析判断相近的几个音应读哪个。阿卡德语言和文字后分成了南北两种方言：南方为巴比伦方言和北方为亚述方言。

常用的阿卡德语音节和表意符约600—700个，这给文字的学习者带来困难。由于复杂的楔形文字不能十分准确和高效率地表达塞姆语言，从亚述帝国（公元前9—前7世纪）起，两河流域大量人口讲阿拉美亚语，阿卡德语文开始被简单、明确的阿拉美亚语的字母文字所代替。阿拉美亚语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字母文字之一。到公元1世纪，楔形文字完全消亡了。

二、文学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按文体可分为四类：（1）宫廷铭文；（2）神话和史诗；（3）箴言和寓言；（4）赞美诗和咒语。

（一）宫廷铭文

王家宫廷铭文是官方正式文体。这种文体以固定的格式叙述国王的活动。宫廷铭文按照其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建筑铭文。这类铭文记载国王所进行的工程建设情况，格式工整，往往以对神的赞美开头，以“兴此建筑者昌，毁此建筑者亡”的一类咒语结束。但是有些国王建筑铭文突破一般模式，风格独特。如拉旮什统治者古地亚的建筑铭文规模宏大，不仅生动详细记叙了寺庙落成典礼上的盛大节日活动，行文中还包括了许多神学上的思辨。巴比伦迦勒底时期的国王的建筑铭文采用散文题材，用词丰富自由，韵律很强，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另一类是战争铭文。此类铭文叙述了国王的战争活动，并对其对外战争进行歌功颂德。苏美尔时期的代表作是拉旮什王埃安那吞恩那图姆的鹫鹰碑。阿卡德时期，国王的战争铭文篇幅并不是很长。亚述国王的战争铭文，文笔优美生动。特别在萨尔贡王时期，亚述达到极盛，对外战争频繁，国王铭文中的战争也被描写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行文中尽管受到种种传统格式的限制，仍显露出国王的个人特色。

（二）神话和史诗

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文学作品的又一重要部分。这些神话和史诗的来源多样，有的是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被加工整理成文，有的是把一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神化而成，而且这类文学作品往往没有作者署名。早期的神话和英雄史诗主要对世界创造、人类的生死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在神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前14世纪后，亚述和巴比伦尼亚才出现了一些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史诗。比如，有一首反映迦喜特王朝晚期情况的史诗，从巴比伦人的角度描述和哀悼了埃兰人所承受的灾难。公元前13世纪，亚述人则以长达八百至九百句的诗歌反复渲染了图库勒提尼奴尔塔对巴比伦尼亚的胜利。晚期的史诗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些历史事实。

从目前所有的文献来看，苏美尔人从没有就“世界创造”这一主题在神话中进行全面的阐述，只在一些对话式的文学作品中提出了一些含糊隐约的观点：如，世界之初，天地始分，人类像动物一样地生活，等等。现流传下来主要的几首苏美尔英雄史诗都是以乌鲁克早王朝时期的国王埃美尔卡尔、卢旮勒班达、吉勒旮美什为主要角色。埃美尔卡尔及其子卢旮勒班达的史诗反映乌鲁克与阿尔塔（Aratta）城邦的斗争。关于吉勒旮美什的史诗共有五首：《吉勒旮美什和基什》、《吉勒旮美什和生存之地》、《吉勒旮美什和神牛》、《吉勒旮美什、恩基都（Enkidu）和地府》和《吉勒旮美什之死》。其中《吉勒旮美什和基什》反映了阿旮围困乌鲁克并夺得其统治权的历史事件，其余4篇反映了人类对永生和荣誉的追求。

巴比伦神话继承了苏美尔的创世观念并加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世界创造和人类产生的理论。在巴比伦神话《阿特腊哈西斯（Atrahasis）》中，叙述了人类的产生和洪水的故事：世界之初，只有神存在。大神们吃喝玩乐，而小神们（Igigi）不得不承担起繁琐沉重的劳动任务，灌溉，汲水等等。小神们日益不满，最后罢工，威胁到统治集团，内战一触即发。这时，解决途径找到了：人应该被创造以替代小神的工作。恩西和母神于是用混合了神的血液的陶土创造了第一个人。人类从此生生不息。1200年后，人口的数目和人的欲望开始膨胀，人向神要求不该属于他的智慧。神因此决定用瘟疫和虫害来减少人的数量，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恩利勒的授意下，神决定用洪水灭绝人类。恩齐将洪水的消息透露给阿特腊哈西斯。于是，阿特腊哈西斯建造方舟，将家人和各种动物运到船上，并逃过洪水的劫难。洪水退过之后，众神接受了阿特腊哈西斯的供奉，恩利勒也宽恕了他，并赐予他永生。他的两个孩子开始传宗接代，成为新人类的祖先。此后，人类再也不会被灭绝，只有罪人受到惩罚，世界的新秩序得以建立。另一部著名的巴比伦神话是《埃奴马·埃里什（Enuma Elish）》，在这篇神话中，巴比伦城神马尔都克取代了恩利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创世者。这部神话在巴比伦一年一度的新年节上被众人吟颂。《埃奴马·埃里什》神话传到了亚述，亚述人用阿淑尔神（Assur）取代马尔都克，形成了自己的创世传说。《圣经·创世纪》中洪水和方舟的故事就是来源于两河流域的创世传说。

除对苏美尔文化的继承外，巴比伦也有自己幽默风趣、意义悠远的神话故事。《埃塔那（Etana）》就是这类神话故事的代表作。埃塔那是洪水之后的一个国王，由于不能生育，没有子嗣。鹰和蛇是好朋友，但一天，鹰乘蛇不在吃掉了蛇的后代。蛇在沙马什的教导下，趁鹰啄食腐尸的时候，撕裂鹰的翅膀，将它摔下悬崖。鹰快饿死了，它向沙马什苦苦哀求。沙马什于是命令埃塔那救出鹰并喂养它直至恢复健康。埃塔那向鹰请求得到“生养之树”作为回报。鹰无力做到这一点，决定把埃塔那驮上天国，以得永生。但当鹰越飞越高时，埃塔那却一阵眩晕。从高空摔下来，粉身碎骨。从此，人对永生的希望破灭了。

除了神话故事外，巴比伦人对于苏美尔的吉勒旮美什史诗也以一种新的视点进行了阐发，大约公元前1100年乌鲁克的辛·来盖文尼尼用阿卡德文对吉勒旮美什史诗重新进行了编撰。史诗中讲述吉勒旮美什为了修筑乌鲁克城墙，给乌鲁克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神因此派恩基都前去乌鲁克，以扼制吉勒旮美什。恩基都却和吉勒旮美什结下了深厚友谊，二人一同远行建功立业。他们战胜了杉树林的林妖胡瓦瓦，杀死了伊丝塔尔派来的神牛。恩基都的行为激怒了神，神决定置他于死地。恩基都憔悴病死，吉勒旮美什十分悲痛，心中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开始跋山涉水地寻找永生的秘诀。吉勒旮美什在历尽曲折之后，最终找到了获得永生的乌特那皮什提（Utnapishti）。乌特那皮什提向他讲述了洪水的故事，并指示他去海底捞不死草。吉勒旮美什照乌特那皮什提所说，取得了不死草。在归途中，他无意中让蛇偷吃了不死草，蛇从此可以蜕皮常新，而吉勒旮美什一切前功尽弃，无望地回到乌鲁克。《吉勒旮美什史诗》以它独特的风格和对死亡、人性等永恒主题的不断探索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三）箴言和寓言故事

箴言和寓言又称“智慧文学”，包括谚语熟语、格言警句、寓言幽默、对话争论等。这类文学作品以短小的篇幅、灵活的式样、丰富的内涵而脍炙人口，更为普通百姓所接受。

苏美尔人率先辑录各种流传甚广的格言，巴比伦时期以书面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谚语涉及到社会生活和宗教领域，但比较晦涩难懂。纯粹的阿卡德语的谚语不多，但却流传得很广。如有一则格言：“蝎子叮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告密者置别人于死地，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对话式争论是两河流域文学中的瑰宝。争论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而争论都围绕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如创世、人类起源等。参加争论的两方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或物，如牧羊人和农夫，父亲和儿子，夏季和冬季，羊和大麦，等等。神或国王最后被请出为双方仲裁。晚期出现的对话式争论作品具有一定的讽刺文学的味道，著名的如《主仆对话》：主人首先述说他的愿望，要做这样或那样，无论怎样，仆人都热烈响应；之后，主人又推翻前者，说不愿做这样或那样，仆人于是罗列证据，给予支持。最后主人说要杀死仆人，仆人急中生智说“那末我主最多比我多活三天”。

作为智慧文学的一部分，寓言和幽默故事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文体活泼，不受框架的限制。如有些动物寓言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对话式争论。许多动物如狐狸、狼、鬣狗、狮子之间进行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争论。植物，如狗尾草、枣椰树等有时也争论不休。幽默故事的数量不多，大多由学校学生或老师编撰而成，以学校生活为主题。其中一则故事讲述了一个学生一天的生活：在学校里由于种种原因挨打，无奈的父亲邀请老师到家，请客送礼，学生于是成为一个好学生。这些故事的对话，如师生之间，父子之间的对话都比较幽默。此外，还有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幽默故事，如《穷人吉米勒尼奴尔塔》，讽刺了官吏的趋炎附势和贪婪，甚至皇室的腐败。亚述的短篇幽默小故事，与阿拉伯小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故事大多很短，寥寥数行。

（四）赞美诗、圣歌和祷文

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苏美尔人的赞美诗是公元前3千纪中期的宗教赞美诗，此类赞美诗大量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之后。这些对神的赞美诗描述了世界的出现，神圣的力量，神在神殿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于人类的意义。这类赞美诗往往气势宏大，语句工整。如一篇歌颂尼普尔主神恩利勒的赞美诗：

没有恩利勒巍峨的山，

就没有城市，人无定所；

就没有马厩，没有牲口；

没有人能成为王，高级僧侣不会出现；

河流停滞，鸟儿不再筑巢；

飘浮的云不再降下雨露；

原野不再拥有美景；

田野里的大麦不再开花……

除宗教赞美诗外，还有一类是王室赞美诗。这类赞美诗大都是一些国王的自我吹嘘、自我神化之辞，一般叙述了国王的家世，权力的合法性，对神的供奉，对寺庙的殷勤，对穷人、孤寡等的关心，有的还提到王的健美的体魄、征战的业绩等等。汉穆拉比之后，王室赞美诗就不多见了。古巴比伦时期，还出现了吟诵神的事迹的圣歌，如《阿古沙亚（Agushaya）之歌》、《伊丝塔尔（Ishtar）之歌》、《沙马什之歌》等。圣歌篇幅都比较长，一般可达两百多行。与宗教赞美诗不同的是，圣歌不只是对神的赞美之辞，还包括许多对神的人性化的描绘。如《伊丝塔尔之歌》就描写了伊丝塔尔的任性、不守神的规矩。从这点上来说，圣歌比赞美诗更有可欣赏性。

祈祷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独立成文，有的附在别的文字之后。一般在建筑铭文后常附有一两句祈祷，用来保佑建筑的长久存在，诅咒那些破坏此建筑的人。给神写信是祈祷的另一种形式，祈求者在信中向神述说自己的心愿。加喜特时期对神的祈祷文刻在圆筒印章上，以对罪过的忏悔和对赦免罪过的祈求为主要内容。有时许多人的姓名本身就是一种简短的祈祷，用来为个人祈求赐福、感谢神灵等等。祈祷文的内容也比较灵活，不只是千篇一律祈求与忏悔。有一种称作“神喻牺牲（oracular sacrifice）”的祷文极富表现力。它有时描写了用作牺牲的动物曾经历过的原野生活，有时描写了寂静无声的沉沉黑夜；有时也提到了人对赎罪的祈求，并往往被安插在某种仪式中。还有一种祷文被称为“符咒祈祷”，用于一些特定祈祷仪式中。由符咒祭司吟诵，同沙马什、马尔都克、埃阿（恩基）等交流。祈祷以对神的赞美开始，之后介绍自己，诉说愿意得到神的厚爱，被神赦免罪过，消灾免祸等；最后是对神的赞美。这些祈祷，特别是忏悔部分，感情真挚动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文体“挽歌”。挽歌的内容广泛，哀悼的对象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国家和神。如哀悼阿卡德和乌尔毁灭的挽歌，哀悼沦入地府的神杜穆兹（Dumuzi）的挽歌，等等。有些题材挽歌一直流传到大流士时期。

二、宗教

神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各种大规模公共设施的兴建，到方方面面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上至国王，下至奴隶，人人都受到神的意志的支配。以神权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对两河流域的国家形态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率海之滨，莫非神土”，不但拉旮什的统治者所统治的数平方公里土地完全属于主神宁吉尔舒（Ningirsu），就是使亚述帝国的版图囊括了从尼罗河到黑海的广大领域神威的亚述国王，显然也始终是阿淑尔神谦卑的仆人。

（一）宗教信仰

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起源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宗教是一种多神教，他们仿照人的社会建立了一套神的社会体系。像人世一样，苏美尔的神也有等级之分。神与人有一样的外貌、品质、缺点。虽然极具智慧，但也会一时糊涂；虽然常能保持正直，但也会作恶多端。他们像人一样，七情六欲皆备：爱、恨、妒、喝酒、争吵、战斗，受到惩罚和伤害，甚至死去（到地府）。两河流域宗教施行偶像崇拜，各神都有宝石装饰的金塑或石雕真身。偶像崇拜后经佛教传入我国。

神的等级之首是三大神：安努、恩利勒和恩基。作为众神之首的三大神中的第一大神安奴是“天上的超权力中心”，裁判一切，主神庙在乌鲁克。但由于安奴是天上的主宰，他的权威在苏美尔神话中表现得不十分突出。第二位主神是恩利勒，被认为是“分开天地创造世界，使世界秩序井然”的人间主宰。恩利勒的主神庙在尼普尔，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苏美尔的民族神。恩基，又名埃阿，性格比较微妙复杂，他是埃利都的保护神，主宰地府，是水之神、智慧之神。他首创并保护了艺术、科学、文学、艺术和巫术。安奴、恩利勒和恩基是苏美尔最重要的三大神，他们以权威、力量和智慧统治宇宙。等级之末是一群小神和代表邪恶、灾病等的鬼。他们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和管辖地区。出于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许多神来源于自然事物，大的如月神、太阳神，小的像犁、砖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自己的神。而且，每个城市也各有自己的保护神。这些城神有的只在本地区得到尊敬，如沙腊（Shara）和扎巴巴（Zababa）只是温马和基什的神。大城邦的主神往往超越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如伊南娜既是乌尔的主神，又是月神。她能“透过黑暗，尽知人的命运”；乌图既是西巴尔和拉尔萨的主神又是太阳神，能“以其耀眼的光辉，使正义和邪恶昭然”。其他的如战神尼努尔塔、爱与生育之神伊南娜、畜牧和万物之神杜穆滋等地位也都比较重要。

阿卡德人进入巴比伦尼亚以后，将苏美尔诸神改头换面，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念。

在南部的巴比伦地区诸神地位往往随着不同国家的兴起与衰落此起彼伏。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司法律和公正，比苏美尔的乌图得到远为广泛的尊敬。他的父亲，乌尔的苏美尔南那和塞姆人的月神辛合为一体，被广泛地用于人名，是塞姆人重要的神。巴比伦城神代表木星的马尔都克，随着汉穆拉比王朝的昌盛，地位日益显赫，直至达到权力的顶峰。在巴比伦的创世史诗的结尾部分，得到至尊地位的马尔都克被众神们用50个不同的名字颂扬。这意味着马尔都克集50个不同的神的品质（如战斗者，创造者等）于一身。后来由于巴比伦城的中心地位，马尔都克成为众神之王，被授予“主”的称号。波尔西帕（Borsippa）城神的代表水星那布，被看作马尔都克之子，重要性也逐渐增加。同时，巴比伦人继承了苏美尔宗教宽容的传统，并不排斥异族的神，如加喜特时期的一对神舒古穆穆和伊马利阿在巴比伦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亚述的诸神与巴比伦尼亚的大致一致，只不过原仅在阿淑尔城崇拜的亚述的国家神阿淑尔取代了苏美尔的神王恩利勒成为众神之主。特别是公元前900年后，萨尔贡王朝的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使阿淑尔神的地位愈加尊贵。所有被征服地区可保留自己的地方神，但同时必须供奉阿淑尔神。另一方面，由于苏美尔、巴比伦文化的深厚影响，亚述人自己常常也信仰巴比伦的神灵。比如，亚述王接受沙马什赐予他的权力。尼奴尔塔（Ninurta）是亚述人的战神和狩猎之神，在公元前1千纪以后，巴比伦的智慧之神那布在亚述人的宗教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无论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还是亚述人，都相信世间充满了善神或恶鬼。善神显形为带翅膀的公牛和狮子，被装饰在宫廷的大门两侧。这种门兽后由佛教、祅教、摩尼教传入我国，成为官府、大户门前的一对石狮；恶鬼有两类：第一类叫做乌图库（Utukku），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幽灵（ettimmu）和瘟疫（mantaru）。这类恶鬼无所不在，专干坏事。家庭争吵不休，反目为仇，动物染上病毒，抽搐而死，都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另一类鬼怪间歇性地出现：它们是一些身世凄凉者、理想幻灭者或暴死者的鬼魂，数目庞大。它们被认为生前不满，因此死后继续作恶，折磨生者。在人们的观念中，恶鬼是神的惩罚：当一个人背弃了神，神也会抛弃他，将他葬送于恶鬼之手。“一个人如果无视神的存在，他走在街上时，鬼魂会像长袍一样笼罩着他。”

（二）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作为人们宗教观念的表现形式，也在古代两河流域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的节日也常常和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

神庙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早在公元前4千纪，美索不达米亚就存在一些小型的神庙供祭祀活动之用。在苏美尔诸城邦的众多寺庙中，以乌鲁克的神庙最为典型，这座神庙占地80×55平方米，用类似马赛克的材料装饰。这里可举行供许多人参加的大型宗教活动。此后的寺院规模稍有节制，有的甚至比较寒酸，祭祀活动也随之而简朴。苏美尔人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供奉、牺牲、宗教圣餐等等。在许多仪式上，祭司常常赤身裸体，可能是以此向神证明自己彻底的清白。还有一种在苏美尔时期比较常见的宗教仪式是向神敬献石像，贵族男人和妇女制造出各种代表自身的石头小像，呈礼拜状，放在神殿的墙边，以表示对神的虔诚。因为小像可以日夜站立或跪在神的一侧以蒙得神恩。

苏美尔时期有许多宗教节日。如拉旮什的古地亚王曾提到的宗教节日持续7天。7日之内，音乐声缭绕不绝，人人休息，人人平等（即贵族不享有特权，奴隶在节日期间不会因为懒怠受到责罚），人人纵情欢乐，不再争斗。在一些城市举行的圣婚节比较独特。城里的祭司或女祭司与神像躺在一起，象征人口的生育、动物的繁殖、城市的富饶。

像苏美尔人一样，巴比伦宗教仪式也在寺庙内进行。巴比伦地区最大的神庙是巴比伦城的马尔都克神庙。神庙的旁边矗立马尔都克塔庙，呈方形阶梯状，长宽高均为91.5米。巴比伦尼亚最重要的节日是一年一度的新年节。这个节日从那尼散月的第一天开始，持续11天，其间举行各种各样宗教仪式。居丧的仪式：马尔都克据说这时被困在阴间。这时，人们祈祷，高唱赞美诗，吟颂创世史诗。净庙仪式：由祭司们给马尔都克的神庙埃萨吉勒（Esargil）清洗打扫、焚香，并砍下一只公羊的头，用羊血涂抹寺庙的四壁，然后将羊扔入河中。这样，替罪羊就带走了上一年的罪过。责打国王的仪式：首先国王将王权的象征权杖、剑等交给祭司。之后，祭司猛打国王一个耳光。最后，权杖等被交还给国王。这种看似污辱性仪式有“全民的替罪羊国王必须代民赎罪”和“王权神授”的象征意义。此外还有其他的仪式诸如欢宴等等。

亚述地区的神庙建筑与苏美尔、巴比伦的略有不同。亚述神庙建筑的布局是以阿淑尔神庙和神塔为中心，高大宏伟，辛和沙马什的神庙分布两侧，辅之以阿奴和阿达德的小塔。这表现出了亚述地区和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的不同之处。

关于亚述宗教仪式的文字记载不是很多。亚述祭礼中的供品一般采用羊羔、乳猪一类的幼畜。与巴比伦尼亚地区不同之处是，亚述的祭礼中有使用儿童作为祭品的现象，即由父母在神的面前将孩子烧死。目的在于使地府的神撤消对家中病人的逼迫，使他们康复。这种习俗可能受到叙利亚一腓尼基传统的影响。亚述另一种较为独特的宗教仪式是“替罪王”仪式。如果国王犯有某种应施以惩罚的错误，就将一尊王袍加身的石像安放在王座上，代王来接受惩罚。有时，特别是当险兆、凶兆频频出现时，某个高级大臣就会被挑选出成为“替罪王”。这“替罪王”被认为可以用来代替真正国王，接受神的惩罚。但“替罪王”并无实权，真正发号施令、统治国家的仍是幕后的国王。当对国王的惩罚被认为结束时，“替罪王”被废除，真正的王再重新归位。新亚述时期的埃萨尔哈东由于体弱多病，曾经三次使用“替罪王”，而他自己隐姓埋名为“农夫先生”。结果，三个代王中，一个适宜地死去，另两个被杀死后，享受国葬的待遇。

在古代两河流域人们心目中的生与死往往都同神联系到一起，葬礼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国王和贵族的葬礼一般都非常盛大，草率的葬礼被认为会给国家带来不幸。阿淑尔巴尼拔为他的一名朝臣厚葬并撰文说：“这一天，我的将军那布沙尔乌兹乌尔带着永不磨灭的光辉与命运之神相遇，他将永远埋在他喜欢的地方，他不为外人打扰，得到安息。如果有人胆敢滋扰在坟墓中休息的他，他的主人将心生愤怒，决不宽恕。”普通人的埋葬很平常，在简单的石头墓表面开一椭圆狭长的小口，尸体由此处塞入后封上口。

四、法律

（一）苏美尔和阿卡德时期的法律

早在第一条法律条文于公元前2000年出现之前，古代两河流域就有了不成文的规矩可循。随着历史向前发展，随之出现的法律条文慢慢地被汇集起来，汇成为法律集成，形成法典。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法典缺乏系统的整理，其中，刑法、民法、商贸、租赁等等交错地堆放在一起，并且大多数法律条文以诡辩似的“如果”开头，例如“如果一个人犯了抢劫罪，他将被处死”等等。

大多数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典都附有前言和后记。前言一般是讲王的权力来自神授，同时宣扬王的功绩，例如“埃什嫩那法典”就是以国王的赫赫战功作为前言的；法典的后记一般是对改动或涂抹法律条文的人的诅咒，如“汉穆拉比法典”的后记中写道：“如果不注意我写到碑上的话，轻视我的咒语……抹掉我的判决，更改我的话……那么那人，无论他是个王，或君主，或地方长官，或是名人，愿伟大的安努，众神之父，我的任期的任命者，夺取他王权的光辉，打碎他的权杖，诅咒他的命运。”

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苏美尔法典出自于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人乌尔那穆之手。法典大约有40段法律规定，对轻者如伤人身体处以罚款，而对重者，如谋杀、抢劫等则处以死刑。而涉及范围最广、保存也最不完善的伊辛的“里皮特一伊什塔尔法典”在民法类如婚姻、家庭、财产等方面有较详细的阐述。如第28条规定：男人在妻子体弱多病时可以再娶，但他必须同时供养两人。

埃什嫩那的达杜沙是第一位用阿卡德文颁布法典的国王。公元前1735年他所颁布的法典共60段，开首是对税收的规定，之后提到船和谷物、家庭和奴隶、人身伤害、动物、房屋的建造等。全文对于执法者——法官没有涉及，而宫廷曾作为法庭被提到过一次。死刑数量很少，仅有5次，并且沿用了苏美尔法典的传统，没有截肢、笞杖及流放这一类处罚。婚姻只有通过结婚合同生效。

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法律必定要读汉穆拉比法典，因为汉穆拉比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的集大成者，是流传至今的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巴比伦法律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汉穆拉比法典可以说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制度的代表。

（二）古巴比伦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

汉穆拉比法典用阿卡德文刻在黑闪长岩石碑上。碑的上部浮雕有主管司法的太阳神沙马什授权汉穆拉比以法治民的情景。法典分3部分：前言、正文和后记。正文部分包括法律的具体条文，大体上分为3个方面：第1条至第25条法律条文规范道德范畴；第26条至第42条属国家问题的范畴，即对耕种王室土地而服兵役、劳役有关的规定，为国家财源兵源的根本问题；第43条至法律条文的结束为私人社会的范畴。法典条文共282条，约200个案例。

纵观汉穆拉比法典，282条法律条文从道德说到国家义务，又说到私人社会：诬陷、偷盗、窝藏、抢劫、兵役、租地、关于土地的经济纠纷、果园、实物租赁、商贸、托送、人质、债务、寄存保管、婚姻、继承、收养、人身伤害、医疗、理发、建筑、船业、租业、委托放牧、雇工、关于奴隶的纠纷等等，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古代巴比伦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一览无遗。其涉及面之广不能不令人惊叹，而其对同一类型案件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处理又使法典在广度上更加深入了一步。例如法典在谈到雇主把田地交给园丁栽成果园的问题时（汉穆拉比法典第60、61、62、63条）表述道：

1.如果一个人把田地交给园丁栽成果园，园丁栽成了果园，他将用4年培育果园，第5年园主和园丁将平分（收获）。园主可优先选取他的那份；

2.如果园丁没完全把田地栽成（果园），而留下了空地，那么应把空地放在他的那一份里；

3.如果（原来）是耕过的地，那么园丁应像他的邻人一样向田主交纳他任之荒芜的那几年的田租，并将田地加以修整，然后交给田主；

4.如果田（原来）是荒地，那么他应将田地加以修整，还给田主，并按一年1布尔地10古尔大麦（的比率）纳租。

法典用四个如果，把雇佣劳力栽土地为果园的各种可能遇到的问题几乎都说到了。而这四条讲的又仅仅是雇劳力栽果园一个方面，除此还有把自己的果园交给别人去进行产果管理（法典第64，65条）的情况，而这两者又与普通田地雇佣耕种（法典第43条到第48条）、收割（法典第268条到第272条）等一起被包括在关于种植业的雇佣问题之内。而关于种植业的雇佣又与其他领域的雇佣，例如商业雇佣、手工业雇佣、养殖业雇佣等等雇佣问题成一大系统（尽管法典在安排这些条文时是杂乱的）。

再如继承问题，它和婚姻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某人的妻子生了孩子，那么妻子死后嫁妆归其子所有；如果没有孩子，则男方收回聘金而被休的妻子的父亲将嫁妆带回。法典规定（第165条至第177条）的继承法有：

1.在有文约的情况下，子拿走父亲的赠产后，诸子应平分家产；

2.如有幼子未婚，则平分后，另取家产的一部分为其娶婚；

3.异母之子各取自己母亲的嫁妆，平分父亲家产；

4.在没犯应该剥夺继承权的大罪的情况下，保留其继承权；

5.犯了应该剥夺其继承权的大罪，可给他一次改过机会；

6.在父亲承认女奴所生子为儿子的前提下，各子平分父亲家产，自由妻所生长子优先；

……

在关于继承的表述中，法典还规定：

如果一个人把田园、房屋或财产送给了他的妻子，为她立了文约，那么在她丈夫死后她的孩子不得向她索取。母亲可把她的遗产留给她所心爱的孩子，（但）不得给（她的）兄弟（第150条）。

如此详尽的规定还只是以一般自由人为对象的，在此之外还有关于奴隶和祭司的继承问题。根据其各自身份的不同，又各成一小系统。通过以上两例，“汉穆拉比法典”的详细可见一斑。无怪在法典的后记中汉穆拉比自信地讲：“我的话是仔细选择的”，“吃官司受了冤枉的人，让他来到我这公正的王的像前，让他读我的碑文，让他倾听我的宝贵的话。让我的石碑给他答案。让他找到（与）他的官司（有关的案子）。让他放心。”

法典涉及面之广、规定之细，在后来即使是现在也是令人赞叹的。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法律至此已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地步。

而从横向上来看，正因为法典纵向上的详细才使得我们根据同一罪行的不同处罚可以对巴比伦社会的居民状况及居民的社会等级有一个比较大概的了解。通过对法典的阅读，可以知道古巴比伦居民包括王、祭司、军官、士兵、商人、阿维鲁（自由人）、穆什基努（半自由人）、奴隶等。不同的社会关系还有雇主、雇工、放贷者、理发师、建筑工、医生等等。由于出身及所从事职业的不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例如法典第215条到217条规定：

1.如果医生用青铜刀为阿维鲁的严重伤口作手术，救了人命，或是用青铜刀在人的太阳穴上开刀，而挽救了人的眼睛，那么他应得10舍客勒银子；

2.如果（那人是）穆什基努，那么他应得5舍客勒银子；

3.如果（那人是）人的奴隶，那么奴隶主应给医生两舍客勒银子。

法典第196条至第199条规定：

1.如果一个自由人弄瞎了一个自由人的眼睛，那么也应弄瞎他的眼睛；

2.如果他折断了一个人的骨头，那么也应折断他的骨头；

3.如果他弄瞎了穆什基努的眼睛或是折断了穆什基努的骨头，那么他应付出一米那银子的罚金；

4.如果他弄瞎了一个人的奴隶的眼睛，或是折断了一个人的奴隶的骨头，那么他应交出其价格的一半。

由不同的人触犯相同的刑法却得到不同的处罚。可见，阿维鲁、穆什基努，以及奴隶的社会地位是有区别的。再如，古巴比伦时期有许多女祭司存在：纳第图、恩图、淑吉图、塞克雷图、卡第什图、古勒马希图，但即便同是纳第图女和宫女的祭司，由于所侍奉的神的不同，她们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同的。

汉穆拉比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的集大成者，因此它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古代两河法律的特点。

在汉穆拉比法典的前言和后记中汉穆拉比都提到了“使强不凌弱”的字眼。古代两河流域法典的基础始于城邦时代拉旮什的“乌鲁卡基那改革”，它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社会改革。乌鲁卡基那改革目的中的一条就是“使强不凌弱”，而这一思想历经乌尔那穆法典、达杜沙法典等到汉穆拉比法典时已发展到一个十分突出的阶段。如法典第28、29条：

如果瑞都（一种士兵）或巴伊鲁（另一种士兵）从王的要塞中被俘虏了去，而他的儿子能服他的役，那么田园应交给他，以便他服他父亲的役。如果他儿子年幼，不能服他父亲的役，那么为了他，三分之一的田园应交给他母亲，以便他母亲把他带大。

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债，而暴风雨又冲毁了他的田，或是由于缺水田没有长出大麦，那么那一年他可不向他的债主交粮，他可修改他的泥板契约，不付那一年的利息。

法典第133、134条规定：如果一个人被俘，但他家里有吃的，那么他妻子在她丈夫被俘期间应始终自我节制，不得改嫁；如果他家里没有吃的，那么他妻子可以改嫁，那女人没有罪。

更明显的是法典第191条的规定：“如果一个收养了养子的人成了家，以后（自己）得了孩子，便决定革除养子，那儿子不得空手离开，他的养父应从他的财产中给他继承份额的三分之一，然后他再离去……”从头至尾，这种保护弱小者的规定处处得以体现，其实它是建立在“公正”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行动，它力图体现王的伟大，一定程度上，当然也起到了解除人民困苦、促进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文约的重要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的又一大特点。汉穆拉比法典对其也有明显的体现。如果一个人接受或保管了东西却既无证人又无文约，那他就是个贼，他将面临被处死的危险；如果商人为（收）利息而贷出大麦或银子，但既无证人又无文约，那么他将白白丧失他贷出的一切；如果一个人娶妻而没有立文约，那么那女人还不是个妻子；如果一个寡妇的孩子还小，她就决定改嫁，那么经允许后，法官应调查她前夫的家里的情况，并把她前夫的家委托给她后夫与该女人，给他们立下泥板（文约）。他们将经管家产，养育幼儿，他们不得将动产卖钱；如果一个女祭司，例如恩图的父亲给了她嫁妆，给她写了文书，在给她写的泥板上写明了她把她的遗物交给任何她所喜欢的人（的权利），让她随意支配。那么父亲死后，她可以把她的遗物交给任何她喜欢的人，而不是必须给她的兄弟；如果一个人雇另一个人照看田地，把种子饲料预支给他，把牛交给他，与他定下文约耕种土地，如果那人被抓到偷窃种子或饲料，应砍掉他的手；如果别人把牛群、羊群交给他放牧的牧人已经收到了他的全部佣金，已表示满意，却使牛的数目减少，羊的数目减少，降低生殖率，那么他应根据他的合同交出增殖数额及（畜）产品。古巴比伦人的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文约存在，人们除法典外，更多的是以此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它的法律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法典也因此对文约的功用作了法律上的承认和限定。

古代两河流域人的思想中，神是伟大的，公正的，在法典中主要体现为神裁法的使用。汉穆拉比法典第2条就规定：

如果一个人控告另一个人以巫术罪而不能证实，被控犯巫术罪的人应到河神那里去，并浸入河中，如果河水淹没了他，那么控告他的人可拿去他的家产。如果河神证明他清白，他未受伤害，那么控他以巫术罪的人应被处死。浸入河中的人可拿去其控告者的家产。

这是由河神直接裁定案件，另有一类可称为间接神裁。汉穆拉比法典第23条规定：如果强盗没有被抓到，被抢的人应在神前申明他所被抢的东西，乡邑或抢劫发生的地区的长官将赔偿他的损失；第131条规定：如果一个人的妻子，她丈夫指控她，但她没有被抓到同另一个男人睡觉，那么她应对神起誓，然后回到她家里去；第266条规定：如果在畜栏里有了传染病或是狮子咬死了（牛羊），牧人应在神前澄清事实，那么畜栏的损失由畜栏主人自负。

只需在神前起誓或澄清事实便可表示自己言语的真实和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在确信神是公正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才会成为可能。撒谎即是对神的侮辱，在这种思想下，间接神裁便在案件审理出现无法进行的情况时得以使用。当人在神前说了假话而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后，他也会受到神的惩罚。另外，包括汉穆拉比法典在内的各个法典的前言和后记，尤其是后记中对破坏法典者的诅咒也体现着神的伟大（对正义的维护）。

古代两河流域被处以死刑的案件记录几乎没有，这种文献缺乏的原因是法官们担心死刑判决的文字记载会达神听，对自己不利，但法典对死刑的规定是存在的。最突出的仍是汉穆拉比法典。在汉穆拉比法典中，死刑可谓不少，按照以眼还眼的原则，截肢等严刑更是常见。在这样的法律下，无辜者往往被牵连其中：

第14条：如果一个人偷了他人的小孩子，他应被处死；

第197条：如果一个人折断另一个人的骨头，那么也应折断他的骨头；

法典第209、210条更是规定：如果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的女儿，造成她的流产，那么他为她的胎儿应付出10舍客勒银子；如果那女人死亡，那么应把他的女儿处死。如此的严刑得以实施原因大概是汉穆拉比认为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帝国，惟有严刑才是平暴治乱的惟一途径。

汉穆拉比法典通过对婚姻、继承等问题的规定对妇女地位以及对国家役务问题都有大篇幅的详尽的阐述。与早期法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诡辩式的行文格式被确定性的法律条文所代替。

在北方，在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统治下的亚述重新赢得独立后不久，亚述人就开始记载一些个人守则。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时期出土了3块法律泥板（约20块残片），以及一块宫廷主要是后宫规章制度的泥板。第一块法律泥板以妇女为中心，第二块是对财产权的规定，第三块关于奴隶、牲畜和货物。从这些泥板中可以看出：（1）妇女的地位在中亚述时期极其低下；（2）宫廷法律严苛野蛮。丈夫有权严厉地惩罚妻子。死刑以外的处罚手段有重笞一百以上、强制劳动和花样繁多的肢残刑罚。

古代两河流域法律基本上可以说是由法典来体现的（除法典外，两河还有大量各种类型的法律文献和合同；另外，商业和私人信函也有助于我们对古代两河流域法律情况的了解）。对法典的阅读和研究是了解两河流域法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对当今全世界法律制度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阅读过古代两河流域法典后我们就能明显地感觉到。

五、科学和艺术

（一）数学

巴比伦尼亚的可耕地较少，精密的丈量和计算以求得土地最大效益的分配和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土地的形状不一，有三角形、长方形及多边形等等；人们将多边形分成数量不等的三角形和矩形，分别计算后求出总和。修建房屋和大型建筑时，人们也必须有一定的立体几何的知识，才能估算出所需的材料；每年收成的时候，就要面对着众多劳动成果如何分配给劳动力的问题。这些都使数学成为一种必要。古代两河流域人们的数学知识就是来源于实际应用。

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十进位制和60进位制并用。一般而言，在叙利亚、埃波拉和亚述人更多地使用十进位制；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则主要使用60进位制。1、10、60、600、3600、36000、2160000和其倒数1/10、1/60……成为这种进位制的基本数字。这种进位制的影响深远。60进位制被阿拉伯人和希腊人接受，后又传播到欧洲。今天我们用于计算时间、圆周、弧形等所采用的60进位制就是来源于此。

巴比伦人很早就应用了“位值”的概念，即某个数字的值取决于它在该数字中的位值。如36和63就截然不同，36中的3表示30，而63中的3仅代表3。巴比伦数学家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能计算平方根、立方根，如2的平方根为1.414213；会使用2次方程式。现存的一块数学泥板中就有这样一道题：已知一长方形长乘宽的值等于长加宽，长、宽、面积值之和等于9，问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此外，巴比伦人还计算出圆周率的值约为3，能计算圆的面积和圆锥的体积。

（二）天文学

古代的天文学同占星术密不可分。“占星”作为祭司的一种预测手段，常常用来作为决定重大国事的依据。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就是在祭司的占星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水平很高。像地上有许多王国一样，天空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分属不同的神。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尽可能地按区记载他们所能见到的星座。如恩利勒区有33个星座，包括大熊座、小熊座等；安努的区域包括23个星座。美索不达米亚人能区别行星和恒星，行星被比喻成“狂野的山羊”，而恒星为“驯服的山羊”。他们通过天文观察和计算绘成恒星图，并标出星际之间的距离。在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就对木星、金星、水星、火星、土星有了一定的观察，并发现金星的出没规律。他们还能对日食、月食和日、月、星辰的相对位置进行观测并记录下来，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

在天文学中引进数学知识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又一突出之处。他们可以利用数学知识计算天体之间的距离、预测日月星辰的出没，这使得两河流域的天文成就较其他的古代文明更具精确性。这一成就对近现代西方天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天文学的成果之一是制定历法。这种历法后来得到广泛传播。人们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年的中间或年末在月份中增加几天，以补不足。每个月名称和具体划分如下：

尼萨奴（Nisan），大体相当于现代的3—4月

伊亚尔（Iyyar），4—5月

西马奴（Simanu），5—6月

杜乌朱（Du'uzu），6一7月

阿布（Abu），7—8月

乌鲁鲁（Ululu），8—9月

提什瑞图（Tišritu），9—10月

阿腊散奴（Arah—samnu），10—11月

基斯里穆（Kislimu），11—12月

台贝图（Tebetu），12—1月

沙巴图（Šabattu），1—2月

阿达如（Addaru），2—3月

这些月份的名称来源于阿卡德的塞姆语，但所用的符号却是尼普尔的苏美尔的楔形符号。这种以阿卡德语发音读苏美尔月份符号的方法被一直延续，直到楔形文字死亡。但巴比伦的塞姆语月名仍在被应用，如，后起的犹太民族一直用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月名，直到近代。

（三）医学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与巫术紧密相连。早期的行医治病几乎被完全操纵在巫师的手中，生病原因大多被臆测成诸如魔鬼附身、神灵的惩罚之类。治疗手段因此常常是驱鬼去魔的一类神秘活动。在巫师或医生（Ashipu）眼里，病人即是罪人，他的呻吟是对罪恶的掩饰，以免人们察觉他体内的恶鬼。这样，病人在得到治疗之前，医生或巫师会开出一系列病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犯下的罪过，一旦其中的某一项得到承认，表明医生找到了占据病人身心的罪恶，医生也就可以开出驱邪的药方，下药驱邪。如果经过下药驱邪后仍不奏效的话，医生还会想出别的“疗法”来使“邪魔”离开病人。比如“转移疗法”：找一只身体各部分或比例与患者有些类似的乳猪。念念有词地希望恶魔转移到猪身上。有些时候用芦苇代替猪。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对“邪魔”开一张礼物清单。例如，要是被杀死的孕妇和胎儿的女鬼（Lamshtu）缠身，人们以食品、首饰、毛驴或舟楫贿赂她，让她穿过沙漠，渡过地下河，带着食品和首饰，远离病人回到地府。

人们逐渐地开始意识到巫术的欺骗性。到公元前1千纪前后，具有科学性的、较为合理的医疗手段被应用。亚述的萨尔贡王朝时期，社会上有了专门的“阿苏”（asu，来自苏美尔文a-zu，意为“知道水者”）行医治病。他们有较为系统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这时还出现了像金属管、手术刀一类的医疗工具。

不过，科学的医学治疗和巫术是很难严格区分的，二者常常被糅合在一起。如，药物治疗中掺入了巫术活动之物，巫术驱魔的过程中也使用了比较合理的药物。人们在对各种发病现象观察并作出预言的时候，其实也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

我们目前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医药方面的知识主要来源于记载药方的泥板，这类泥板并不是太多。这些医学资料常以这样的结构记载：开始是“如果一个人有病……”或“如果一个人身体苦痛……”之类的话，表明这是一个医学泥板。接着是对症状的详细叙述，包括患者的感觉和某些特征，最后是医生的指示，包括药方、服用时间和方法。一般药方都会对治疗结果作出一个预言。如“你会病愈”或“你难逃厄运”。所以，关于医药方面的记载不是很详细。有的私人信件、法律条文和文学作品中也曾提到行医活动。

在巫术驱魔的过程中，由于病人的身体被认为是邪魔缠身，病人的排泄物有时也成为药方之一，后来开始有了草药的搜集。同中国的草药相类似，多种植物的根、茎、叶、果和动物的脂肪、血、乳和骨头以及一小部分矿物质，被碾碎、筛洗、煮熟后与啤酒、蜂蜜、醋混合，溶解之后作为外敷药或内用药。这些草药在治咳嗽、腹泻等常见的内科病方面，颇有疗效。不过总的说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医药水平还是处于较低的层次。希罗多德到此游历，记载道：“因为没有固定的医生，他们把病人领到街上，询问每个路人，可有方法医疗病人。”

（四）矿物冶金和动植物学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美索不达米亚人得到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人们正是利用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向大自然索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苏美尔人能区分各种各样不同的石头。这些石头大多数都是我们今天常用的矿物。有一篇苏美尔史诗是关于石头命名的故事：尼奴尔塔与敌作战，石头们纷纷表明立场，或拥护或反对。尼奴尔塔获胜后，拥护他的石头得到嘉奖，拥有了美丽的名字和上等的质地，可用做塑像、神坛、首饰；反对的石头都只配得到一个坏名字，毫无价值可言，成为粗劣的铺路石和路旁的小石子。

美索不达米亚人金属冶炼技术比较发达。考古证明，这里很早就有了专门用于金属冶炼的工具，如粉碎用的杵、臼、碾磨机，用于过滤、蒸馏和提取的滴水瓶。还有不同型号的炉子被使用。

工匠们可以使用多种方法从矿物质中提炼金属。如在“灰吹法”的基础上加热是提纯黄金的常用方法。那布尼都斯时期的一份文件记载，一个5米那的金锭，首次加热后，减轻了2/3米那5舍克勒，第2次加热后，又减轻1/2米那2舍克勒，结果纯金只重11/3米那3舍克勒。黄金常用于国与国之间交往时互赠的礼物。文献中常记载有由于金子纯度不纯、杂质过多而发生争执的事件。埃及就常常送些未经提炼的金子给其他国。接受者也不上当，巧妙地用这些金子制成一些器皿送还给埃及。巴比伦的布阿布瑞阿斯（Burra-buriash，约前14世纪）也曾经两次向埃及的阿孟霍特普五世抱怨埃及的金子的质量低劣。20米那的金子一提炼就剩下5米那。美索不达米亚的工匠们还可以通过改变成分的不同搭配来制造合金。比如一种被称为“铜—铅”（Copper-lead）的玻璃的配方是：铅、铜、硝酸钾、石灰，它们之间的比例600∶100∶150∶5∶5时，就形成“铜—铅”；当这些物质的比例变成60∶10∶14∶1∶2时，就制成了所谓的“阿卡德铜”。

除冶炼金属外，美索不达米亚人还可以生产某些化学原料。亚述人在公元前1千纪，可以生产和使用硫酸、苏打、硫酸盐等。他们还使用一些化学方法着色，如先把金子熔化然后给玻璃镀上一层红色的方法就常被使用。

由于仔细的观察，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方面的知识。比如著名的米罗达巴拉但花园，就按照植物的用途分类栽种。苏撒的一块泥板上记载制造药膏的一系列植物名字，每种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点：香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常常根据植物的外表来命名，如把一种植物称为狗舌头。现存的植物名表有些并没有任何逻辑次序，而有些却将苏美尔植物与阿卡德植物名对照排列，成为独特的植物词典。现存的浮雕上雕出的鸟类和鱼类准确而生动，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动物的仔细观察。文献也常有关于动物种类的记载。如，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拉尔萨市场上出售的食用鱼的品种不少于18种，有些来自咸水湖，有的来自运河。从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一些现已灭绝的稀有动物：当时存在着一种山羊，长着长长的胡子，头顶着弯弯的分得很开的角；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干旱平原上还生活一种小马，又短又厚又硬的鬃毛，骆驼一样的脑袋；而印度牛的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在印度和巴比伦地区之间存在这种经济交往。

（五）艺术

宗教渗透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也影响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两河流域的艺术品绝大多数用于宗教目的或是政治目的。

史前的彩陶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艺术形式。他们来自于哈孙那（Hasuna）、萨马腊（Samarra）、哈拉夫（Halaf）、欧贝德（Ubaid）不同的文化遗址。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其中不乏精美之作。

美索不达米亚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是雕刻艺术。由于这类艺术品容易存留下来，所以，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我们对两河流域雕刻艺术的了解较多一些。

史前文化时期，人们用一些石刻的动物雕像放于神庙内，对于这些动物的作用我们了解得还不是很清楚。这一时期的动物雕像一般手法比较粗糙，有的甚至难以分清是什么种类的动物。苏美尔时期有一种“祈求人像”。这种人像一般是石制或陶制的，双手合一，呈礼拜状，被放在神庙中，旨在代表王公贵族日夜伫立在神前以求比别人更多的恩泽。这种雕像也十分简朴。胸肌是两块相交的平面，嘴唇、鼻子等由几个楔形代表。伊新一拉尔萨时期，马瑞的“举瓶女神”雕塑在技术上和艺术上都堪称杰作。新亚述时期，尼尼微城阿淑尔帕尼巴宫殿的著名“人首飞兽”，由重约几吨的巨石雕成，规模巨大、气势宏伟，堪称为亚述雕塑艺术的代表作。

两河流域现存各种各样的浮雕艺术品也很多。这些浮雕一般刻在石碑上或墙壁上。早王朝时期的代表作是拉旮什的“埃安那吞鹫鹰碑”，现保存于巴黎卢浮宫。此碑上有军团作战的情形、啄食尸体的鹫鹰和拉旮什的保护神宁吉尔苏擒敌的场面，形象生动，采用象征的手法。公元前14世纪以后的亚述浮雕艺术独领风骚，主要是浅浮雕，其风格和气魄至今仍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浮雕广泛出现于阿淑尔那西尔帕、沙勒马那沙尔时期，在提格拉特帕拉萨和阿淑尔帕尼巴时期达到了极盛。阿淑尔帕尼巴宫殿的整整一面墙或屋子的四壁全是浮雕嵌成，刻着一幅幅战争场面或围猎情景。前一幅与后一幅不同却又紧密相连，都围绕着一个事件。人们看完整幅浮雕就如同读完一个情景交融的故事。浮雕中最为成功的是动物形象。腾跃的马匹，中箭后垂死挣扎的雄师，鲜血淋漓的哀伤的母狮，栩栩如生。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猎狮浮雕是迄今最为生动的浮雕精品。

古代两河流域的绘画作品较为少见，可能是因为时间流逝，难以保存的缘故。不过，在马瑞的皇宫中仍然发现少数壁画，画有战争和神话的场面。此外，在阿卡卡孚（Aqaqaf）出土了比较大规模的加喜特壁画。亚述也发现过一些由红、蓝、黑、白等色组成的几何图案或神话故事的壁画。

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音乐将是所有艺术中最易消失的一种。不过从铭文可知，古代东方并不缺乏音乐。寺院里和宫廷中有男女歌手，有些歌手同时也是祭司。他们演唱情歌或是挽歌，配以乐器伴奏。关于乐器的文字记载比较少见，但壁画或浮雕中奏乐者的形象却屡屡出现。坟墓中有时也有乐器出土，大多是弹拨的弦乐器。最早最重要的弦乐器为竖琴，竖琴后来得到广泛的流传；最重要的管乐器是芦苇管或双簧管。牛角号往往被用于传播信号，而非用做乐器。此外，铭文中也间或提到一些别的乐器。


第三编 古代伊朗文明

前言 伊朗学的诞生与发展

大约在200年前，整个古代东方的历史还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那时，人们除了从《圣经》和古典作家的记载中知道一星半点有关东方的知识外，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有汉穆拉比，更不知道还有吉勒旮美什。

19世纪初期，为了配合西方列强对东方的侵略，西方学者加强了对古代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从这时起，西方出现了研究古代东方的热潮，古代伊朗学就是从这时开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古代伊朗学的确立，是以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为标志的。西方学者对古波斯楔形文字早有所闻。1802年，德国学者格罗特芬德（G.Grotefend）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从波斯波利斯铭文（DPA，XPA）中辨认出波斯国王大流士和薛西斯（Darius，Xerxes）的名字，从而正确地释读出9个古波斯楔形符号的读音。这是古波斯楔形文字释读工作的重大突破。但由于西方学者当时所见到的都是非常简短的铭文，释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不久便不得不停顿下来。要彻底释读古波斯楔形文字，就必须找到更大块的铭文。

1835年，这个任务被英军少校罗林森（G，Rowlingson）完成了。这年，25岁的罗林森被派往伊朗，担任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罗林森不仅是个勇敢的军人，也是业余考古爱好者。他到任不久，就发现了贝希斯敦村（Behistun）附近的大型摩崖石刻，并将其命名为《贝希斯敦铭文》。后来，他经常利用公务之余前往当地，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岩峭壁，细心地拓下一片片铭文。

1835年，罗林森拓下这部古波斯文本第一栏1—2节，成功地释读出18个古波斯楔形符号的读音。1837年，他拓制了古波斯文本的一半，并接触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1839—1844年，他参加阿富汗战争。1844年，他再度回到伊朗，把古波斯文本全部拓完，并依靠自己丰富的语言学知识，独立释读出古波斯文本的全部内容。1845年8月，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从巴格达寄往伦敦《王家亚洲学会杂志》。1846年，该杂志第10卷第1分册发表了罗林森的《贝希斯敦铭文》写生、石印铭文拓片、拉丁文注音、英译文、注释及一篇论文的前两章。第2分册随后发表了该论文的第3、4章，即古波斯楔形符号音符表（或字母表）及注释。该音符表共列音符37个，后经西方学者证明其中35个是正确的，正确率占现有古波斯楔形符号音符的97%以上。

《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文本问世后，震动了整个西方考古学界。同时，由于罗林森译本仍有某些不足，后来又有许多著名学者继续从事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上百年的努力，终于使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研究臻于完善。

古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是19世纪古代东方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标志一门新的历史科学——伊朗学的诞生，同时也为亚述学奠定了基础。后来，学者们又成功地释读出古粟特语、帕提亚语、和田语、巴克特里亚语和花喇于模语，研究重点也逐渐由古代伊朗语言文字转向社会经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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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欧美各国涌现出大批著名的伊朗学学者，出版了大量有关伊朗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欧美学者合作的7卷本《剑桥伊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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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本国学者，对伊朗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以来，伊朗出版了大量有关伊朗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著作。

中国自西汉以来，就和伊朗有着直接的友好往来，我国古籍有关伊朗的记载也不绝于书。中国伊朗学起步较早，康熙年间中国学者常志美撰写的《学习门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地用波斯文写成的波斯文文法书，也是世界上第一本用波斯文对波斯文文法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总结的书。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伊朗学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以张鸿年教授所译菲尔多西《列王纪选》为代表，我国出版了大批伊朗文学、史学名著译本，并且出版了中国学者撰写的伊朗史著作。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伊朗文化研究所是我国伊朗学研究的中心。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有许多学者从事伊朗问题研究。伊朗学作为一门研究伊朗历史、语言、文字、精神与物质文化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重要科学，并将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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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古波斯的三体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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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А.Дандамаев：Иран при первых Ахменидах.（М.А.丹达马耶夫：《阿契美尼德初期诸王的伊朗》），莫斯科，1963年，第7—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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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列王纪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李铁匠：《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关于我国研究伊朗现状，元文琪：《书目——波斯作品汉译，伊朗文化研究》，中国铁道出版社，1994年。


第一章 伊朗文明的起源

一、伊朗的自然地理

古代伊朗的地理范围，大致与自然地理所称伊朗高原相当。这个高原从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开始，一直向东延伸，包括今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伊朗高原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其东部边界是兴都库什山脉，它将伊朗高原与印度分开；其西部边界是扎格罗斯山脉，它将伊朗高原与底格里斯河谷分开；其南部边界是印度洋和波斯湾；其北部边界是阿拉斯河、里海、科彼特山链、阿姆河以南的帕罗帕米苏斯山。伊朗高原周围被雄伟的高山所包围，高原中央是辽阔的内陆盆地，没有河流通往大海。从伊朗高原各山脉内坡流出的河流，全都消失在这个干燥贫瘠的盆地之中。伊朗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是毗邻两河流域的胡泽斯坦地区，还有北部、西北部山链的山麓与河谷地区，特别是里海、高加索山脉的斜坡地区。

按照自然地理情况，伊朗高原可以划分为5个特征明显的自然区域。

1.扎格罗斯地区。由自西北向东南、沿两河流域河谷延伸的山岭地区组成。这些山岭基本上是平行的，具有整个中东最显著的褶皱构造和高峰群，其中最高的山脉在东部（制高点为埃利文德峰）。西北部地区由于降雨量较多，形成众多发育良好的河流与河谷地区。这些河流大多发源于扎格罗斯山，汇入底格里斯河。在北部有大、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在南部有卡尔黑河和卡伦河。卡尔黑河与卡伦河在这里形成了伊朗最大的冲积平原——胡泽斯坦平原。在地理上，它既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又是伊朗高原的延续部分。大致与苏美尔文明同时，胡泽斯坦地区形成了埃兰文明，它是伊朗历史上最早形成国家的地区。埃兰的东面是向东倾斜的山岭地区，包括波斯（今称法尔斯）等地。

扎格罗斯地区既有物产丰富的河谷地区，又有森林资源丰富、盛产各种矿藏（铁、铜、铅等）和贵重石料的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两河流域统治者垂涎的对象。埃兰在历史上多次遭到毗邻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等大国的侵略。它也多次攻入两河流域，洗劫当地的村镇。同时，双方之间也有长期的和平交往。

2.内陆荒漠盆地或中央荒漠盆地。该地区位于扎格罗斯山以东，厄尔布尔士山以南和大盘滩（卡维尔沙漠）之间，约占今伊朗全国面积大半。境内哈马丹地区古称米底，农牧业比较发达，生产著名的米底马，是古代伊朗文明发祥地之一，米底王国就产生在这里。但是，该地区总的来说干旱少雨。境内遍布盘滩、沙丘，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这里的河流没有流入大海的，全部消失在内陆荒漠之中。

3.里海沿岸地区。这是一条狭长的地带，由厄尔布尔士山脉将它与伊朗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蜿蜒的萨菲德河谷将这个地区与乌尔米耶湖及中米底地区连在一起。戈尔甘和阿特腊克河谷将这个地区与东伊朗、中亚连在一起。这里是一个气候温和、湿润而多森林的地区。该地区人口稠密，居伊朗各省首位。农作物有稻、玉米、棉花、甘蔗、烟草、茶叶、水果及其他作物，蚕桑发达。有些地区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占有重要地位。

4.古代的帕提亚地区。该地区大体相当于今伊朗霍腊散地区。其东面为东伊朗地区，西面为里海地区，南面为大沙漠地区，北面为科彼特山麓。这里大部分地区是干燥的沙漠、草原地带，但科彼特山麓北坡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农业比较发达。南坡农牧业虽然不如北坡，但阿特腊克河谷是当地交通要道。古代丝绸之路通过帕提亚地区，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安息王朝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5.东伊朗地区。其东界为印度河谷，西界为伊朗中部沙漠地区，南界为印度洋，北界为阿姆河谷。该地区有许多从帕米尔山结、兴都库什山结辐射出的山链。帕罗帕米苏斯山脉自东向西，将伊朗和中亚分隔开来。其北部是马尔吉安那、巴克特里亚、索格底安那和花喇于模地区。在古代，这里农业、畜牧业、商业十分发达，城市繁荣，号称“干城之国”。帕罗帕米苏斯山脉东部是犍陀罗地区，其西部有赫里河，向北流入中亚草原。帕罗帕米苏斯西部支脉附近是古代阿里亚地区。其南部和西部还有其他山链。河流走向都是自东北向西南，最后消失在中央沙漠边缘的沼泽和绿洲之中。这些河流的下游是德兰吉安那和阿拉霍西亚地区。与阿拉霍西亚毗邻的是印度河谷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喀布尔地区。印度河谷地区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古代伊朗的属地。东伊朗南部有炎热干燥的加德罗西亚、卡曼尼亚。在古代，这里有操达罗毗荼语的居民居住，也是古代印度河流域与两河流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东伊朗地区绝大部分今天已分别属于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哈萨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诸国。但东伊朗曾经长期是伊朗的一部分，并对伊朗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伊朗本土至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人类生活遗址，但在其边境地区发现过舍利和阿舍利文化类型的工具。在伊朗西部边界附近，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曾发现阿舍利文化遗址，年代约40万—20万年之前。阿舍利文化晚期，人类已经居住在伊朗。证据是在伊朗东北的土库曼发现了当时具有前亚文化特征的石斧。

根据伊朗本土的考古资料，自旧石器时代中期起，人类已广泛活动在伊朗境内。在伊朗西部的乌尔米耶明、中部的大盐滩、西南的法尔斯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典型的穆斯特文化石器和尼安德特人的生活遗址，其中多数在伊朗洛雷斯坦和库尔德斯坦地区。

根据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欧洲的穆斯特文化年代上限为10万年前，下限为5.5万—3.5万年前。有些学者认为伊朗的文物也有10万年的，但伊朗现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物，基本上都是穆斯特文化晚期的遗物。在洛雷斯坦霍腊姆阿巴德河谷的昆吉岩洞和伊拉克东北扎格罗斯山西部的沙尼达尔岩洞发现的遗物，经测定都只有5万年左右。

穆斯特文化大致与地质年代最后一次间冰期的末期和最后一次冰川期的初期相合。这时伊朗北部山区冰川作用加强，雪线下降，气候比现在湿润得多。山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草原植物非常茂盛，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在伊朗及其邻近地区都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居住的遗址。

在伊朗各地的穆斯特文化遗址中，最著名者首推克尔曼沙赫的比西通（Bisitun，旧译贝希斯敦）遗址。1949年，库恩在比西通岩洞中发现1块尺骨碎片和1颗人类门齿。这些化石被命名为“比西通人”。同时，在比西通岩洞中还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片和石叶，其制造工艺比较发达。

在比西通岩洞中，还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其中1/3是野马，2/3是鹿。这证明当时比西通山区有茂密的森林，河谷有茂盛的草原，适于马和鹿生活。同时，它也证明比西通人有长期的狩猎传统。

在乌尔米耶湖西北的塔姆塔迈赫，发现了人类肢骨化石和燧石工具。在伊朗东北部扎博勒一马什哈德公路旁的胡尔尼克村附近，在西南部的尼里兹湖附近，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这些石器类似比西通石器，但制作技术略有差异。它们和狩猎经济有关，通常大多为尖刃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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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亚最有代表性的穆斯特文化遗址是沙尼达尔遗址。沙尼达尔岩洞自玉木冰期开始就断断续续有人类居住。1953—1960年，索勒基在洞中发现7具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绝对年代在6万—4.6万年之间。这些化石使人们对当地尼安德特人有了比较完整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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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特时期经济形式主要是猎取大野兽。如果没有集体围猎的方式，猎取大型动物就比较困难，这就促进了原始人的团结。尼安德特人这时已组成比较发达的原始公社，进行集体狩猎，专门猎取某些动物。当时除了这种以血缘关系组成起来的原始公社之外，大概还存在着由若干公社组成的公社联合体。它们包括一些具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还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公社。这种联合体也称作“前部落”，它们广泛地存在于扎格罗斯山地区。

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类型人（homo sapiens）取代了尼安德特人。从这时起，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许多新的工具出现了，狩猎方式改进了，捕鱼业发展了，氏族部落制度形成了。

伊朗—伊拉克交界的扎格罗斯山地区，旧石器晚期第一阶段大概始于3.5万年之前，流行的是巴拉多斯特文化。在比西通附近的哈尔岩洞、克尔曼沙赫的瓦尔瓦西岩洞和伊拉克的沙尼达尔岩洞，都发现了穆斯特文化的文化层。这些文化层之上便是巴拉多斯特文化层，再上层则是旧石器晚期最后阶段的扎尔吉文化层。扎尔吉文化标志着伊朗旧石器时代的结束。

伊朗及其邻近地区包括在东地中海旧石器时代晚期巨大的文化共同体之中。这些地区除狩猎大型动物外，早就开始捕捉小动物，食用软体动物。在旧石器晚期的最后阶段，采集经济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狩猎经济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已出现明显的危机。因此，在这个共同体的地域之中，很早就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细石器——各种小的燧石制品，用于制造组合工具和箭镞。

扎尔吉文化晚期的文化层（哈尔岩洞及其他同期遗址）的特点是大量规则的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层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1万至前1万年前。按照考古时代分期法，它们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如果不把中石器时代当做一个单独的时代，则属于新石器时代）。当时，这些地区已迈出农业和畜牧业的第一步。伊朗其他地区农牧业形成较晚，居民长期过着古老的传统狩猎生活，其燧石工具制造技术发展情况，大体上与扎格罗斯山地区相同。

伊朗东部这个时期的遗址主要有里海沿岸的霍图岩洞（Hotu）和贝尔特岩洞（Belt，又名卡马尔班德岩洞）。这两个岩洞都是石灰岩形成的山洞，位于贝沙赫尔以西里海平原的出口处。霍图岩洞最下层发现了一具现代类型人的骨骼，经碳14测定绝对年代为9335年。该岩洞还发现许多燧石工具、弓箭和狗的遗骸。这些遗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或中石器时代。贝尔特岩洞遗物的年代大致与霍图岩洞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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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古发现的文物，我们基本上可以描绘出伊朗东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到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生活的情况。

大约在1万年前左右，里海水位开始下降，霍图岩洞和贝尔特岩洞已经干燥得可以供人类居住，但海水仍长期在岩洞附近徘徊。里海平原这时是一派草原风光，附近山区则是一片原始森林。霍图和贝尔特岩洞居民在海边捕捉海鱼、海豹，在森林中猎取鹿和各种小动物，在草原上追逐羚羊，有时不得已还必须以田鼠充饥。这些居民被考古学家命名为“猎海豹者”、“食田鼠者”和“猎羚羊者”。“猎羚羊者”是当地中石器时代攫取经济的最后阶段。

大约与“猎羚羊者”同时，当地居民开始驯化动物，饲养家畜。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的全是家畜（绵羊、山羊、猪、牛）遗骸，有25%还是刚刚出生的小动物的骨骼。这证明当时正在进行驯养工作。在公元前5500年的文化层中，小动物的骨骼占50%，这证明畜牧业已经产生了。同时，当地还发现了燧石镰刀、粗糙的陶器。公元前5000年左右，当地出现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石斧等），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公元前5千纪初期的文化层，又出现了彩陶。

霍图、贝尔特、沙尼达尔和卡拉卡马尔岩洞（今阿富汗北部）中石器时代的工具形式、年代都非常相近，它证明这种中石器文化曾分布在从扎格罗斯山、里海沿岸，直到兴都库什山的广大地区之内。而里海沿岸则是人类活动的走廊。霍图和贝尔特岩洞出现的新石器文化。对伊朗、西亚，甚至欧洲的新石器时代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新石器革命和早期村落

旧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地区特点，后来更加明显了。包括伊朗在内的西亚地区的情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当地很早就在石器加工、然后是在金属冶炼中出现一系列革新。经济部门和社会关系出现了更深刻、更迅速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伊朗某些地区已处于摩尔根所说由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由攫取经济时代向生产经济时代过渡的时期。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的特征是“以攫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而野蛮时代的特征则是“采用畜牧业和农业、学会用人类的活动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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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的产生，被柴尔德称为“新石器革命”。虽然农牧业在当时对大多数人类而言并未成为主要经济部门，但生产经营中的这种新事物对日后的发展，毕竟起了巨大的作用。

西亚地区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过渡时间早于旧大陆其他地区。这大概有3个主要原因：（1）气候条件的变化，促使这个过渡阶段较早地出现。大约在1万年前，伊朗及邻近地区变得炎热干燥，适宜于农牧业的发展；（2）比较有利的生物条件，有可供栽培或驯养的适合的植物和动物；（3）比较好的文化条件，当地居民的文化发展已做好先期的准备。

根据考古文物，大约在1万年前，伊朗—伊拉克交界的扎格罗斯山区居民就常用野生禾本科植物种子做食物。它最初可能只是一种积极的采集经济，用以保障大量人口的食物供应。但在采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和栽培方法，原始农业便出现了。最早被人们栽培的禾本科植物是当地山区生长的野生大麦、小麦。同时，在这些地区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许多碾谷器、杵和臼。这是农业出现的有力证据。

畜牧业的产生大概与此同时。我们在霍图岩洞最下层遗物中发现了弓箭和狗的遗骸。这说明在中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畜牧业的萌芽。最早被驯养的动物是狗，然后是山羊、绵羊、猪、牛等动物。在扎格罗斯山地区，农业和畜牧业从开始产生之日起，就是同时发展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复杂的综合经济。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由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向学会用人类劳动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过渡完成了。

与此同时，人类开始由迁徙不定向定居生活的过渡。早期的村落出现了，它们最初是不设防的村落，大概是洞穴居民季节性居住地。后来，由于农牧业发展的需要，许多村落的生活变得比较固定，村落的面积加大，人口大量增加。这表明当时的经济有明显的进步。

伊朗该时期村落遗址，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

西南部地区早期村落遗址，大致分为3个文化群：（1）克尔曼沙赫文化群。包括阿西阿布小丘（Asiab）、甘季达列小丘（Gangi Dareh），古兰小丘（Guran），大概还有洛雷斯坦的阿卜杜勒·侯赛因小丘（Abol al Husayn）。（2）胡泽斯坦文化群。包括德赫洛兰平原的萨布斯小丘（Sabz）、阿里库什小丘（Ali Kosh）、苏萨遗址等。（3）卡善地区的锡亚尔克小丘（Siyalk）文化群。

阿西阿布小丘位于克尔曼沙赫以东6公里的卡拉苏河旁。这里发现1个浸湿的地穴式房基，直径约10米。其年代为前10000—前9000年。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有石叶、石核、石镰，都是扎格罗斯山地区典型的细石器文化时代的石器。还有新石器时代磨制的大型粗糙石器，这种石器一直延续到前8千纪。当时的经济基本上属于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但仍与狩猎、采集经济结合在一起。后者初期大概还占据优势地位，晚期才退居次要地位。新石器时代，农牧业经济形式占据主导地位。中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交替之际，可以有条件地称为“永久性粘土住宅村落出现时期”。

早期粘土建筑物和生砖建筑物在甘季达列小丘文化层中就出现了，其年代约为前8千纪初至前7千纪初。其底层发现有粘土墙，用平凸砖建造，还有用泥和灰泥叠造，然后两面涂泥的。住宅内部居室最初比较混乱，后来居室才建成长方形。有灶，用砖与粘土建成。在甘季达列遗址D层的砖上有羊蹄印。这大概是砖还没有晒干时，羊从上面踩过的脚印。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基本上是家畜，其中大多是家养山羊。这里发现的碾谷器、杵和臼，证明当地已广泛栽培禾本科植物。这里还发现了粘土窑和大型陶器，器壁厚达4厘米。这是西亚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在甘季达列遗址中，还发现经过焙烧的，质量很好的小陶器。

洛雷斯坦的阿卜杜勒·侯赛因小丘出土文物大概属于同一个时期。当地粘土建筑物在前陶器时代已经出现。洛雷斯坦胡来兰河谷古兰小丘，反映出前8千纪至前6千纪初文化演进的情况。遗址文化层共分为21个层次：其中D—V层为新石器文化层，T—V层为无陶层，其住宅为地穴和茅屋。由S层起开始出现陶器、生砖建造的房屋、墙面涂以灰泥，居室内的墙壁、地面涂以红色或白色的石膏。制陶技术进步很快，在O层以上出现了标准的红色彩陶，装饰以几何图案为主。大约由P层开始，出现了碾谷器、镰刀。人们开始种植大麦、驯养山羊和大的有角牲畜。一般认为，古兰遗址清楚地反映了由前陶文化向有陶文化、由季节性村落向永久性村落过渡的过程。

胡泽斯坦在公元前8千纪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村落。德赫洛兰平原的阿里库什小丘，居民在前陶时期就从扎格罗斯山地区移居当地。阿里库什早期工具近似阿西阿布，当地居民一开始就栽培大麦、小麦，驯养山羊。公元前7千纪开始出现陶器。已经驯化的禾本科植物有6行裸体大麦，其外形是在长期选种过程中形成的，与当地野生植物有很大区别。还有小麦。家畜有绵羊和山羊。石器有燧石镰刀、碾谷器、杵、臼和石锄等。

阿里库什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公元前7千纪末期的锻铜串珠。它既是当时扎格罗斯山地区已经出现冶铜和铜加工技术的证明，又是当时各地商品交换的证明。当时参加交换的商品主要有食盐、赭石、黑曜石、农牧产品。这种交换遍及西亚各地，从土耳其、两河流域、伊朗，甚至远达中亚地区。

公元前7千纪后期，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在伊朗境内广泛地传播开来。该时期村落有卡善地区的锡亚尔克遗址（sialk）、苏尔杜兹地区的哈桑卢遗址（Hasanlu）、胡泽斯坦、法尔斯、克尔曼、里海和土库曼的村落。其中，法尔斯河谷地区的村落数目，在公元前6千纪至前4千纪之间，由6个增加到139个，增加了23倍。

农牧业的广泛传播，既是各地居民和农牧业部落长期接触的结果，也是农牧业部落迁徙的结果。它对伊朗及邻近地区居民的民族特征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丰富了伊朗栽培植物和牲畜的品种，改进了农业工具和生产方法，促进了纺织业、制陶业、冶铜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从两河流域到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到处都发现了伊朗的产品。这说明伊朗社会经济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根据考古发掘，早期农牧业村落出现时，伊朗已经进入氏族公社制度晚期，先经历了对偶家庭或小家庭阶段，然后形成了大家庭。大家庭起初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财产分化现象。但在公元前4千纪时，这种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大家庭就开始出现财产分化和私有制，使社会性质发生重要的变化。

四、城市文明的兴起

公元前5千纪末至前4千纪初，伊朗各地社会经济关系有了重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以达姆甘地区希萨尔遗址（Hisar）和卡善地区锡亚尔克Ⅲ期文化层为代表。

该时期制陶业有明显的进步。这两个居民点最初只有泥塑的器皿，后来出现盘筑法制造的陶器，然后又出现高速旋转的陶轮制作的陶器。陶轮的使用证明制陶业已经专业化。

在伊朗许多地区，冶铜业的出现不晚于两河流域。在锡亚尔克Ⅲ期的文物中，金属制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包括大件铜器制品（铜斧等）。在萨格扎巴德，发现了当时的金属制品作坊。高质量的铜器出现了，这就是青铜器。在亚希亚（yahya）和其他遗址，发现了前4千纪末的浇铸青铜器。在洛雷斯坦、伊朗东南部前3千纪时期的墓葬中，经常发现大型青铜器物、器皿和武器。这些青铜器大多用于对外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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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从而为私有制和财产的不平等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印章和墓葬，都证明私有财产和财产不平等现象已经出现。公元前3千纪的墓葬更加丰富，有的墓葬中还发现了“权标”。在希萨尔，不但发现了“权标”，还发现了巨大的、独立的“首领宫”。宫殿遗址中发现许多金、银和青金石制成的珍贵艺术品。

财产分化与公社首领或大祭司地位的提高是同时发生的。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新的行政经济机构出现了。其建筑物一般独立于居民点之外，远离普通公社成员的住宅。公元前4千纪末的戈金遗址，其山顶上就有用墙围起的单独区域，中间是大院，四周有2座纪念性建筑物、仓库和住宅。公元前4千纪至前3千纪亚希亚遗址有1座大型建筑物，其中有许多大房间和仓库。这两个遗址的建筑物中都发现了印章和泥板文书，还有空白的泥板，说明这些文书是在当地作成的。文字的出现表明社会制度与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标志着阶级和国家的形成。

公元前4千纪至前3千纪，伊朗各地出现了大型的居民点，面积由13—100公顷不等。这些居民点有大型中心建筑、宫廷和神庙。宫廷、神庙和个别家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广泛的商业联系。学术界一般把这类居民点称为“城市”或“原始城市”。它们属于“城市”或“原始城市”文明，但其社会性质不清楚。根据考古发掘，伊朗（除埃兰之外）古代城市文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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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千纪初，伊朗许多古代城市已不复存在。有些居民点即使勉强保存下来，文化技术水平也明显降低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现在仍然不完全清楚。有些学者用雅利安人移居伊朗和印度来解释，但这些城市的衰落，比雅利安人的迁入要早得多。

我们认为，上述现象可以用社会经济综合原因来解释。最初，伊朗高原也像两河流域、胡泽斯坦一样，居民点数目增加，出现了大型的中心建筑，社会分化、手工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但在两河流域和埃兰等大河流域地区出现了完善的灌溉系统，而伊朗高原从某个时期起，自然条件可能逐渐恶化了。按照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这种自然条件已无法维持农业中心及其邻近地区的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迫使居民不得不移居他乡。在某些大型遗址中，发现军事冲突日益频繁的证据。移民、战争和其他因素破坏了传统的商业联系，也是伊朗城市文明衰落的原因。

五、古代埃兰文明

伊朗最早的文明，产生在伊朗高原之外的埃兰地区（Elam，今胡泽斯坦）。一般认为埃兰国名出自境内Haltamti城邦（意为“神的国家”）。因其在《圣经》中广为流传，故沿用至今。据古代文献记载，埃兰地区有许多城市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有阿万（Awan）、苏萨（Susa）、西马什（Simash）、安善（Ansh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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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兰主要居民称为埃兰人，其人种和语言尚未确定。一般认为他们是原始洛雷斯坦人，语言和古达罗毗荼语相当近似。在苏萨平原，还有由两河流域迁入的塞姆族居民。

埃兰文字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其文字最早为象形文字。公元前3千纪出现线形文字。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使用两河流域楔形文字，这是由埃兰地区的阿卡德人传入的。平原地区的埃兰人大概都会使用埃兰语和阿卡德语两种语言，这是楔形文字在埃兰能顺利传播的原因之一。

埃兰文明最早产生在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的苏萨平原。根据考古发掘，当地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6千纪左右进入农业定居生活。法国学者在苏萨古城的发掘，清楚表明了当地居民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各阶段的物质文化生活情况。由于文字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既无法描绘埃兰早期阶级社会发展的情况，也无法确定其社会结构。但一般认为埃兰类似于苏美尔城市国家，其剥削形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带有早期奴隶制特征。

埃兰历史可以分为3个时期：古埃兰时期（约公元前2700—前1600年）、中埃兰时期（约公元前1400—前1100年）、新埃兰时期（约公元前800—前600年）。各个时期之间有相当长的间断现象，史学界称为“黑暗时期”。在各个时期中，埃兰与两河流域、伊朗高原都有密切的联系。埃兰丰富的矿藏和森林资源，是两河流域各邦掠夺的对象。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也是埃兰各邦掠夺的对象。因此，埃兰在历史上很早就受到两河流域国家的侵略和征服，但也多次侵略和征服过这些国家。

据《苏美尔王表》记载，基什第一王朝国王恩梅巴拉吉西（en mebaragesi，约公元前2700年），曾侵入埃兰，将埃兰的武器作为战利品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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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埃兰过了不久就侵入两河流域。公元前26世纪初，埃兰的阿万第一王朝击败乌尔，称霸两河流域。公元前2550年，阿万第二王朝建立。希塔（约公元前2280—前2240年）在位时，国势日盛，连阿卡德王纳拉姆辛（Naram-sin）也不得不遣使前往苏萨订立友好同盟条约，以抵御库提人进攻。条约开头部分保留36位神祇之名。正文规定在阿卡德发生战争时，埃兰必须提供援助。作为交换条件，纳拉姆辛必须以其王后（希塔之女）之子为王位继承人。这份条约是研究埃兰历史的珍贵资料。公元前23世纪末，埃兰摆脱阿卡德统治，建立统一的埃兰联邦国家。阿万第二王朝灭亡后，西马什王朝立。公元前2004年，西马什攻灭乌尔第三王朝，将其都城夷为平地。记载这场惨剧的《乌尔灭亡之哀歌》曾在两河流域居民中引起沉痛的回忆。公元前16世纪，帕帕提王朝灭亡，古埃兰时期结束。

中埃兰时期以安善王朝的崛起为开端。苏萨王朝时期，国王舒特鲁克·纳洪特（Shutruk-Na-hhunte，约公元前1185—前1155年）击败加喜特巴比伦王国，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柱及许多珍宝重器掠往苏萨。西尔哈克·印舒希纳克（Shil-hak-InshushiNak，约公元前1150—前1120年）时，埃兰占领两河流域许多重镇及扎格罗斯山东部地区，成为古代西亚军事强国。此后，埃兰被巴比伦第四王朝击败，中埃兰时期结束。

公元前8世纪，埃兰与亚述的战争宣告新埃兰时期的开始。埃兰和巴比伦共同对抗亚述帝国。不过，埃兰国内这时发生严重分裂，王室内部出现亲亚述派与反亚述派，各地分裂成许多独立王国，难以集中全国力量反抗外来侵略。埃兰与盟友巴比伦也不能很好地协作。加之伊朗语居民这时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西亚政治舞台上。特别是波斯部落在由高原西北部向西南部迁徙的过程中，逐渐占领了埃兰的高山地区，切断其平原地区与战略后方的联系。因而埃兰屡为亚述所败，都城苏萨多次遭到洗劫。公元前639年，埃兰被亚述所灭。在经历了亚述、新巴比伦和米底王国的短暂统治后，埃兰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一个重要行省，称为胡泽行省，居民被伊朗语居民同化，称为胡泽人。苏萨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首都，并且作为西亚重要都市存在了上千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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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兰文明深受两河流域楔形文化影响。埃兰宗教为多神教，居民信奉的神祇既有本地的，也有两河流域的。苏萨附近巨大的寺塔建筑，说明两河流域宗教对当地的巨大影响。埃兰的文字、雕刻、印章，甚至司法和历法，都可以列入楔形文化圈。所以，《苏美尔王表》把埃兰视为两河流域城市国家也并不奇怪。埃兰与两河流域社会的明显区别，主要表现在其母权制势力比较强大，王位继承按母系原则，财产继承不分性别，社会内部盛行兄妹通婚。

埃兰对古代伊朗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他们把楔形文化介绍给伊朗，帮助伊朗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司法和历法。大量埃兰人服务于阿契美尼德王室机构，协助伊朗人管理各种行政事务。埃兰的兄妹通婚制对伊朗社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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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伊朗文明的发展

一、雅利安部落的迁入

公元前2千纪，伊朗和印度境内开始出现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居民。这些居民通常称为雅利安人，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雅利安人的缘故。雅利安人本意为“高尚的人”或“贵族”。最初大概是部落首领的称号。根据现有资料，公元前3千纪中期他们仍然是一个部落共同体。双方不但称呼相同，语言相近，而且在社会制度、经济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公元前2千纪中期，雅利安部落共同体开始解体。一些部落经伊朗高原进入印度，这就是印度雅利安人。另外一些部落继续留在伊朗，他们仍然称为雅利安人。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异译。现代伊朗国名就得名于雅利安人，意为雅利安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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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部落进入伊朗高原的时间，大致在伊朗青铜时代结束、铁器时代开始之际（约公元前1300年），他们可能是分成几批，逐渐进入伊朗高原的。整个迁徙过程比较和缓，持续几百年之久。

伊朗部落进入伊朗高原的路线，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意见。一般认为他们可能是从欧亚大草原经高加索地区进入伊朗，或先进入中亚，再由中亚进入伊朗；或者同时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进入伊朗高原的。俄国学者通常把伊朗部落分为东、西两大支。他们认为东伊朗部落从中亚南迁时间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之前。迁徙的主要路线是捷詹河—赫里河谷地（今土库曼、阿富汗与伊朗交界地区）之间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比较平坦，宜于农牧业居民活动。但也有些伊朗语部落（粟特人、花喇子模人、西徐亚人和塞种部落）仍然留在原先居住的地区，没有进入伊朗高原。西伊朗部落（米底、波斯等部落）并不是从中亚进入伊朗的。他们的故乡是南俄罗斯草原，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经高加索地区进入伊朗。
 
[2]

 （但也有学者认为西伊朗部落更有可能是从里海两侧的道路同时进入伊朗高原，分布在邻近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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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部落进入高原的初期，并不带有征服性质。相反，他们最初大多依附于当地原有统治者，为某些小王公充当骑兵，后来才逐渐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伊朗人开始同化当地土著居民。这种同化在某些地区出现较早，而且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在伊朗部落中，最强大的是米底和波斯部落。公元前843年，亚述王沙勒马耶沙三世（Shalmaneser Ⅲ）远征乌尔米耶湖南部，洗劫了当地某个名叫Parsua的地区，学术界通常认为Parsua就是波斯。这是波斯第一次见于文字记载。公元前834年，他收到波斯27位“国王”（部落首领或城市国家的国王）的贡赋，并和米底部落发生战争。公元前8世纪末，波斯部落开始南迁。他们先后在苏莱曼尼亚和扎格罗斯山东南部地区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占领了埃兰东部安善地区。这里后来就因为波斯人而称为波斯，成为波斯人的第二故乡。

根据资料记载，伊朗部落大迁徙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形成宗法奴隶制关系。他们是比较发达的、定居的农牧业居民，掌握了冶铁、犁耕、养马、骑马和驾车技术，但带有农牧业部落的流动性。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他们将养马技术传给了各地居民，像印度雅利安人一样，古代伊朗居民也存在种姓（等级）制度。伊朗最早的3个种姓是祭司、武士和农牧民。祭司在种姓制度中名列首位，但其实际地位却在武士之下。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宗教伦理和法律，充当统治者的谋士和精神导师。国王出自武士种姓，拥有很大权力。农牧民种姓则是普通公民或奴隶主。种姓制度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分化，有利于阶级社会的形成。部落的观念早已存在，但它并不是政治组织的基础。当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地域单位“省”和“国”，其统治者又是大祭司和法官。

二、从城市国家到世界帝国

（一）米底和伊朗西北部的国家

公元前9一8世纪，伊朗西北部地区形成了许多较小的城市国家。它们一般由一个城市（要塞）和若干村庄组成。其中既有伊朗居民的国家，也有当地土著居民的国家。

在伊朗居民的国家中，亚述人认为米底（Media）最强大，称为“强大的米底人”。米底人的强大，是因为他们在危急关头能团结一致，共御外敌。但米底这时尚未统一，亚述编年史就提到许多米底“国王”，他们住在坚固的城堡中，亚述宫廷浮雕展示了这些城堡的雄姿。

反抗亚述侵略的斗争，加快了米底统一的过程。据希罗多德说，米底王国的创立者是戴奥凯斯（Deioces，约公元前727—675年）。传说他被米底人选为国王之后，统一米底各部，以哈马丹（Hamadan，希腊人称为厄克巴丹，Ecbatana）为都城，建立了僭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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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该国的创立者实际上是亚述铭文所载米底及亚述起义领袖卡什塔里提（Kaštariti，约公元前674—653年）。他击败亚述，建立独立的米底王国。卡什塔里提后被亚述盟友西徐亚人所败，米底沦为西徐亚属国。库阿克撒列斯（Cyaxares，约公元前652—前625年），击败西徐亚人，米底重获独立。公元前612年，米底与新巴比伦王国结盟，攻陷被犹太人称为“狮巢”的尼尼微城，消灭亚述帝国，瓜分其领土。随后，米底又征服伊朗各地，占领乌腊尔图等国，成为古代西亚强国之一，号称米底帝国。其疆界东起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 Desert）或阿姆河（Amu Darya），西至哈里斯河（Halys river），北起亚美尼亚（Armenia）、阿塞拜疆（Azerbaijan），南达波斯湾（Persian Gulf）。

米底王国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由雅利安人建立的统一国家。其征服活动加速了伊朗境内各个不同民族、部落的同化过程，对伊朗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米底国家立国时间不长，国内各部落之间、部落贵族与王权之间矛盾极为尖锐。阿司提阿格斯（Astyages，约公元前584—前549年）继位后，企图整顿国家制度，加强王权，遭到掌握实权的大贵族反对。公元前550年，米底属国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Ⅱ，约公元前559—前529年）起兵进攻米底。他联合米底反叛贵族，击败阿司提阿格斯。米底国成为新兴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米底行省。米底国家的各项制度，则为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继承。米底都城哈马丹成为新王朝的夏都，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二）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得名于波斯部落首领阿契美尼斯（Achaemenes，约公元前700—前675年）。由于该王朝是波斯人所建，学术界又称其为波斯帝国或古波斯帝国。王朝创立者居鲁士二世据说是米底王阿司提阿格斯的外孙。他在位初期统一波斯，推翻宗主国米底的统治。然后，他出兵征服小亚细亚、巴比伦和中亚。

在古代著名帝王中，居鲁士二世的美名经久不衰，被古代作家奉为理想化的君主。这是因为他为人宽厚豁达，尊重各地风俗习惯，善待被征服地区上层分子和普通居民，从根本上纠正了亚述帝国残暴的三光政策和强制移民。特别是他把号称“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遣送回国，帮助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地重建家园，更使他在历史上流芳千古。古代文献把他歌颂为“马尔都克心爱的王”，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主）”。

居鲁士二世逝世后，其长子冈比西斯二世（Cambyses Ⅱ，公元前529—前522年）继位，并征服埃及等地。他企图加强王权，引起贵族反对，后死于政变阴谋中。其弟巴尔迪亚（Bardiya）夺取王位，继续进行加强王权的改革，遭到贵族集团反对，结果被以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公元前522—前486年）为首的阴谋集团暗杀。这次宫廷政变引发了震撼波斯帝国统治的全国性起义。大流士一世经过一年多苦战，才将起义镇压下去。后来，他下令把镇压起义的经过作为其在位初年的丰功伟绩铭刻在贝希斯敦悬岩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贝希斯敦铭文》。该铭文对这场全国性大起义有详尽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资料。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铭文关于伪巴尔迪亚（穆护高墨达）的记载，完全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大流士一世弑君篡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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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一世后来又开始对外扩张。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帝国疆界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色雷斯沿岸，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包括70个民族，5000万人口，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波斯帝国是古代第一个地跨五洲的大帝国，也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在波斯帝国历史上，大流士一世的地位仅次于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二世。这主要是因为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他确立的各项制度基本上为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所继承，对伊朗历史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学术界认为他才是波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波斯也正是这时才成为古代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

大流士一世晚年，波斯与希腊发生了著名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年）。这场战争持续40多年，直到阿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公元前464—前423年）才结束。战争中波斯人不断遭受失败，被征服地区人民乘机起义，企图摆脱波斯统治，重新独立。战争结束后，波斯帝国开始由极盛转入衰落时期。从此，宫廷政变、贵族叛乱、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帝国逐渐解体。公元前330年，经历了长期政治动乱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终于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公元前336—前323年）所灭，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

（三）亚历山大帝国

公元前4世纪末，地中海东部地区普遍出现严重社会危机。希腊各邦奴隶主为了摆脱危机，决定组织联军远征波斯，并推举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为远征军司令。但就在远征即将开始之际，腓力二世被刺身亡，领导远征的任务便落到其子亚历山大三世肩上。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三世率领联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远征。联军进入波斯帝国后，经过格拉尼卡斯（Granicus）、伊萨斯（Issus）和高伽美拉（Gaugamela）三大战役，彻底摧毁波斯军队主力。公元前331年冬，亚历山大三世攻占帝国首都巴比伦、苏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哈马丹城。他从波斯各地国库所掠夺的财产，总计合白银7000余吨。他又借口为雅典复仇，将古代世界建筑艺术的精华，富丽堂皇的波斯波利斯王宫付之一炬。这一暴行使古代史家无不为之慨叹。

波斯波利斯宫廷之火，标志着古波斯帝国的灭亡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伊朗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希腊化时代。随后，他又征服了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4年，他率军返回两河流域，10年漫长的远征至此结束。

经过10年远征，亚历山大三世用武力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庞大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草原，南至埃及，史称亚历山大帝国。这也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帝国承袭波斯帝国旧制，采取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帝国首都为古代西亚名城巴比伦。中央与地方机构的设置与波斯帝国基本相同，惟一不同的是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马其顿—希腊征服者手中。为了巩固这个庞大的帝国，亚历山大三世大力推行所谓“融合政策”，企图使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首先是双方的上层分子融为一体。苏萨盛大的集体婚礼就是这种乌托邦思想的产物，参加婚礼者据说多达万人。他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广建移民城市作为统治支柱。这些城市很多实际上只是移民点，它们大多以亚历山大的名字命名，建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道上，起着联系行省和中央的重要作用。其中有些移民点后来发展为真正的城市，并且取得了希腊化城邦自治权。他还对军队、货币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巩固其统治。

亚历山大三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如此，这个帝国仍然是一个极其松散的联合体。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三世病逝于巴比伦。他的部将和战友，即所谓“继业者”立即开始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经过漫长的战争，帝国瓦解为几个较大的希腊化国家和若干小国。

亚历山大三世是古代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自己的活动，使东地中海沿岸地区暂时摆脱了奴隶制度危机，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希腊化时代，其远征也给各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而对其评价不能是单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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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琉西王朝

公元前312年，亚历山大部将巴比伦总督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约公元前358/354—前281/280年）在继业者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依靠东方人民的支持击败对手，夺得原波斯帝国亚洲地区大部分领土，建立塞琉西王朝。他梦想征服马其顿和埃及，踪迹亚历山大，但被其幕僚暗杀。塞琉古一世久经沙场，被臣民奉为“胜利者”。

塞琉西王朝是希腊化世界最大的国家，它同样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不稳固的国家。塞琉古一世逝世后，国家就开始逐渐瓦解。

塞琉西王朝初为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城（Seleucia），后迁到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城（Antioch，今土耳其安塔基亚）。国家政治中心为叙利亚。因此，该国又称为叙利亚王国。我国古代称其为条支，大概出自其都城安条克的音译。其政治制度为东方君主制与希腊城邦的结合，带有明显的希腊化特征，对后来安息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塞琉西王朝建立不久，就卷入与埃及争夺霸权的斗争，双方为此进行了5次叙利亚战争。这些战争加重了东方人民的负担，引起人民的反对。特别是在帝国控制较弱的东部行省，即所谓上行省，引起了大规模人民起义。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移民和当地贵族宣布独立，建立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该国最初包括巴克特里亚、索格底安那和马尔吉安那3个行省。大益部落联盟的阿帕勒人的首领阿萨息斯（Arsaces，约公元前250—前211年）带领下，攻入帕提亚行省，奠定了伊朗历史上又一个新兴王朝——安息王朝的基础。伊朗人民反抗马其顿一希腊统治者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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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西王朝后来又卷入与罗马的战争之中。公元前190年，塞琉西王朝被罗马击败，东方各地乘机宣布独立。胡泽斯坦的伊朗居民起义，杀死前来搜括钱财的安条克三世（Antrochus Ⅲ）。从此，塞琉西王朝急剧衰落，安息则大举西进。公元前129年，安息大败安条克七世（Antiochs Ⅶ），占领整个伊朗本土和两河流域，塞琉西王朝对伊朗的统治宣告结束。公元前64年，塞琉西王朝被罗马所灭。

（五）安息王朝

安息得名于王朝创立者阿萨息斯一世。据说他是游牧部落阿帕勒人或帕勒人首领。公元前250年，他带兵攻入塞琉西王朝统治下的帕提亚行省，占领尼萨地区（Nisa），奠定了安息王朝的基础。公元前247年，他在阿萨克城自立为王，这一年后来被视为安息王朝创立之年，但安息人直到公元前230年才彻底占领帕提亚。古典作家称安息为帕提亚王国。《史记》以其氏族之名名其国，称为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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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早期都城经常变动，先后有阿萨克（Arsak）、达拉（Dara）和赫卡铜皮洛斯（Hecatompylos），长期和中亚游牧部落关系密切。

安息初期，名义上承认塞琉西王朝为宗主国。公元前190年马格尼西亚战役（magnesia），塞琉西王朝惨败，威信一落千丈。东部上行省地区纷纷宣布独立，安息乘机西进。公元前147年，安息占领米底，迁都哈马丹。公元前141年，安息占领两河流域重镇塞琉西。公元前129年，安息大败安条克七世，占领伊朗本土和两河流域，结束了塞琉西王朝对伊朗的统治。密特里达特斯二世（mithridates Ⅱ，公元前123—前88年）改革兵制，建立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安息靠着这支军队东面击败游牧部落塞种人，将边界扩张到阿姆河畔。西面多次击败塞琉西王朝，国势臻于极盛。安息都城这时大概已迁至塞琉西亚附近新建的泰西封城（Ctesiphon）。

中伊两国是世界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友好的往来。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西域，曾派副使前往安息，受到热情接待。随后，安息也派使节回访。从此，丝绸之路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交流。

公元前1世纪初，安息和罗马有了来往。由于罗马的狂妄自大，两国关系很快就由互不信任发展到兵戎相见。公元前53年，安息军队在卡雷杀死罗马前三头之一克拉苏，粉碎了罗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公元前36年，安息又大败罗马后三头之一安敦尼，使其先征服东方，后称霸罗马的美梦化为泡影。安息在斗争中保卫了伊朗人民免受外来奴役，维护了国家独立。但安息由于自身的弱点，也常常被罗马所败。

公元1世纪左右，安息开始衰落。国内发生严重内乱和分裂，各地形成许多独立或半独立的小王国，安息国王仅为名义上的宗主。这时，贵霜帝国崛起于帝国东部，夺取安息东部大片领土，控制了通往安息的丝绸之路主要干线，并和罗马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在政治经济上对安息造成严重威胁。帝国西南部的波斯地区，历来自视为伊朗文明的正统所在，鄙视游牧部落安息人。长期的对外战争和内讧，耗尽了安息的实力。3世纪初，波斯王公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 Ⅰ，224—240年）联合各地王公，起兵进攻安息。224年，他击毙安息末王阿塔巴努斯五世（Artobanus Ⅴ），占领泰西封，建立新兴的萨珊王朝。这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伊朗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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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创立者阿达希尔一世原为波斯地区斯塔赫尔城（Stakhr）王公。当地自塞琉西时期起，就一直存在着波斯人建立的小王朝和强大的独立传统。224年，他联合各地王公在米底大败安息军队，杀死安息王阿塔巴努斯五世。226年，他占领泰西封，建立新的王朝，并以他的祖父萨珊之名命名。由于该王朝也是波斯人所建，学术界称其为新波斯帝国，以别于古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是古代伊朗最辉煌的时期。

阿达希尔一世基本上统一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南部。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240—270年）时，萨珊与罗马再度爆发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过去安息与罗马战争的继续。沙普尔一世多次大败罗马，生擒罗马皇帝瓦列里安（Valerian），大大提高了萨珊王朝的声威。他还在比沙普尔城和纳克希·鲁斯坦建立大型摩崖石刻，纪念这次伟大胜利。著名宗教改革家摩尼（mani）这时开始传教活动，其教义吸引了大批教徒，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摩尼教运动。摩尼被镇压后，教徒将摩尼教义传播到欧亚各地。
 
[10]

 沙普尔一世逝世后，萨珊发生宫廷内讧，国势转衰，被迫将大片领土割让给罗马。沙普尔二世（309—379年）在位时，萨珊击败罗马，恢复失地，并和罗马瓜分了亚美尼亚。他还击败中亚匈奴和塞种部落，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沙普尔二世兴建了许多新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朗·赫瓦列·沙普尔”（意为“沙普尔是伊朗的光荣”）。他逝世后，伊朗开始出现封建割据。统治集团内讧，人民起义和中亚游牧部落入侵，使萨珊王朝迅速由极盛转向衰落。484年，萨珊屡为[image: ]
 哒所败，被迫称臣纳贡，成为[image: ]
 哒属国。卡瓦德（kavadk，488—531年）在位时，祅教改革家马兹达克（mazdak）领导的马兹达克教派运动爆发了。马兹达克教派宣扬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制剥削。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失败，标志着伊朗封建制度的胜利。胡司洛一世（Khusran Ⅰ，531—579年）继位后，大力推行改革，国力强盛。萨珊东灭[image: ]
 哒、西败拜占廷、南占也门，国势再度复兴。胡司洛二世（590—628年）时，萨珊与拜占廷再次发生战争。两国长期混战，耗尽实力，却忽视了伊斯兰教的兴起。萨珊末期国内发生严重内讧，几年之内有十几位国王被杀。阿拉伯人则高举圣战的旗帜攻入伊朗，在卡迪西亚（Qādislyya）和尼哈万德（Nihāvad）战役中大败萨珊军队。651年，萨珊末王耶兹德格德三世（Yazdgard Ⅲ）逃到木鹿，被臣民所杀，萨珊王朝灭亡。伊朗历史从此进入伊斯兰时期。

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埃兰王国政治制度最初与两河流域城市国家相近，但略有区别。国家实行三头政治，三头在各个时期称呼虽不相同，但在母系方面有亲属关系，并以这种关系组成统一的埃兰联邦国家。王位继承以母系为主，表现为兄终弟及和传甥制。凡与王族在母系方面有亲属关系者，都有权参加王位竞选，最后由人民大会选举决定。因此，王室为了消除潜在的竞争者，防止大权旁落，盛行兄妹通婚。这实际上是父系继承制的萌芽。埃兰后期，父系继承制确立，三头政治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国家也分裂成许多独立和半独立的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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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底早期也是城市国家，带有伊朗农牧业部落较多的原始性。米底王国建立后，依照亚述帝国的统治方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王为最高统治者，中央有各部大臣，地方设行省机构，由国王任命总督治理。在国家边远地区的附属国，则由当地原有统治者在称臣纳贡的条件下继续治理。不过，关于米底国家制度的详细情况，没有直接资料可供说明。根据间接资料推测，米底王国是个比较松散的联合体，王权比较软弱，贵族势力强大。这与米底刚刚由早期国家进入地域国家是相应的。阿司提阿格斯在位时，开始加强中央集权，限制贵族势力。米底大贵族便和波斯王居鲁士二世联合，推翻阿司提阿格斯。在伊朗国家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米底起了重要作用。它的很多制度被古波斯帝国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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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初期，政治制度大概与从前没有很大区别。居鲁士二世一生忙于东征西讨，没有很多工夫考虑国家制度的建设，主要是凭借个人智慧和威望来进行统治。其子冈比西斯二世和巴尔迪亚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限制贵族势力，遭到贵族反对，先后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震撼全国的起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波斯和各地贵族势力，充分暴露了波斯帝国统治机构和制度的各种弱点。大流士一世在镇压各地起义之后，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行政、财政改革，以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些改革始于公元前518年，最后完成却花费了他毕生的精力。

大流士一世首先对国家机构实行改革。国家最高统治者为国王，号称众王之王。王权神化，自称来源于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帝国行政首都为苏萨，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王室办公厅就设在该城。办公厅长官称千夫长，兼任王家禁军和监察机构长官。办公厅有大批官吏，负责制定、翻译诏令和文件，派出王室秘书监督地方执行。王室监察官称“国王的耳目”，专司监督各地官吏。同时，国王鼓励各级官吏互相检举，以达到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目的。

在地方，他改革了原有的行省机构，委任波斯贵族担任行省总督，以取代当地贵族。为了防止总督权力过大威胁中央，他又实行军政分治，限制和分散总督权力。改革后，总督只管行政，军队由行省军事长官指挥，各省又设王室秘书一人负责监督。总督、驻军长官和王室秘书三者互不隶属，互相制约，直属于国王。为了加强控制，王室监察机构经常派“国王的耳目”到各地巡视。行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的弊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改革没有建立正常的王位继承制、总督任期制，分权制也没有坚持到底，这就为日后留下了无穷的隐患。王室内讧与地方割据连绵不断，并导致了古波斯帝国的灭亡。

大流士一世对军队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把全国分为5个大军区，每个军区统辖若干行省驻军。高级军官大多由波斯贵族担任，直接由国王任免。军队建制有军、团和其他较小的单位。士兵分为骑兵、步兵和海军3个兵种。主力为1万名各地贵族组成的禁卫军，号称“不死军”，各地有卫戍部队驻防。这些地方驻军一般由异族士兵组成，他们在当地发生动乱时，就是帝国可靠的支柱。为了保持军队的兵源，他建立了军事份地制，并谆谆告诫其后继者注意保护士兵的利益。

为了加强对各地控制，大流士一世又下令修筑驿道、运河，以利军队和物资调动。这些驿道、运河大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建、疏浚。其中由以弗所（Ephesus）到苏萨的驿道，曾令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赞叹不已。另一条由巴比伦经哈马丹、帕提亚、巴克特里亚通往中国、印度和中亚的驿道，后来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苏伊士运河也是这时竣工的，船只可以经过这条运河由埃及到达波斯。这些驿道和运河虽然是为军事目的而建筑的，但对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流士一世还进行了法典编纂工作。根据《贝希斯敦铭文》，我们推测波斯法典大概是以《汉穆拉比法典》为蓝本制定的，但法典原文并没有留传至今。波斯法律强调王权至上，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必须无条件执行。但在实际上，伊朗王权仍然受到贵族势力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在不同的时候程度不尽相同。同时，有资料表明他对各地原有法律进行了修订，以适应波斯帝国的统治。

为了消除各地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巩固国家的统一，他又划一了全国经济、文化制度。公元前518年，他下令建立正常的赋税制度，以取代居鲁士二世的“送礼制度”。全国岁入总额为12480巴比伦塔兰特白银（约合400吨），每户平均税银40—50克。此外，居民还必须交纳实物税和各色杂捐。一般认为大流士一世所确定的税额比较适中，因而沿用到帝国末期。他又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制度，规定货币为3种：金币称大流克（古波斯语“金”），枚重8.4克，含金量97%以上；银币称西克勒，枚重5.6克，含银量95%以上；还有铜币。根据当时的度量衡实物判断，他还制定了度量衡标准器，以统一各地度量衡器。

根据现有资料，大流士一世为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还把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美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同时，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本地日常事务。

这样，大流士一世通过行政、军事和经济改革，把国家大权都集中到国王一人手中，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当然，由于帝国境内民族众多，文化背景各异，改革后的波斯帝国仍然是一个军事行政联合体。但他在当时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巩固了帝国的统治，消除了古代西亚文明地区内部长期混乱不已的局面，为东起印度，西至地中海沿岸的辽阔地区提供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所确立的各种制度，基本上为伊朗历代王朝所继承，对伊朗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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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伊朗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东方君主政体和希腊城邦制度相结合。亚历山大三世和塞琉西历代诸王继承波斯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国家一切大权由国王掌握，王权神化，受到臣民膜拜。“王亲”和“王友”政治地位显赫，国家高级官吏皆由他们担任。希腊化城邦作为殖民统治的支柱，地位高于古代东方城市。但它们丧失了古典城邦的独立地位，成为希腊化君主的臣民。在希腊化国家中，外来的马其顿一希腊征服者掌握国家权力，处于统治地位。东方居民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只有与征服者合作才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希腊化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遭到东方人民的强烈反抗。

安息王朝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波斯旧制，又受到希腊化制度某种影响。但安息长期保留较多的游牧部落遗风，贵族势力强大，国王由御前会议（由教俗大贵族组成）从宗室成员中选举产生，权力有限，中央集权不如前代强大。安息后期，各地大贵族割据一方，全国分裂为18个王国，安息国王仅为名义上的宗主。有些附属国甚至勾结罗马进攻宗主，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很激烈。最后，内部分裂衰落的安息为萨珊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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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王朝兴起于波斯行省。其统治者标榜自己和阿契美尼德王朝有血缘关系，政治制度较多地继承了古波斯帝国的传统并有所发展。萨珊初期诸王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胡司洛一世改革后，萨珊王朝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国王号称众王之王，王权神化，在理论上不受任何限制，凌驾于一切之上，实际上受制于教俗大贵族。国王之下有御前会议，其成员为宗室、显贵和祅教高级祭司，有权选举或确认王位继承人。御前会议之下设中央行政机构，行政机构首脑称大弗拉马塔尔（Framatār），类似于伊斯兰国家的宰相（Vuiork），负责领导下属各部长官。萨珊军队以重骑兵为主，军事技术吸收安息、罗马之长，善于野战与攻坚。

萨珊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东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帕特科斯），其长官称帕特科斯班。行政区之下有行省和附属国，大城市地位与行省相同。萨珊地方行政机构不如安息规范，行省边界经常变动，内部制度不尽相同。行政区、行省和大城市的长官，通常由宗室成员和大贵族担任。在某些行省之下，可能有县、村机构，由国家官吏负责管理。

萨珊王朝后期，由于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地方割据日益严重，中央集权制度遭到破坏，最后被阿拉伯人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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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经济生活

古埃兰经济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主要由王室和富裕市民经营，与两河流域、小亚、中亚和印度河流域都有密切的商业往来。埃兰很早就出现商行，专司审查、清理债务、抽取利息和签订契约，足见其工商业之发达。

埃兰社会基层组织为家庭公社。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或小家庭组成的。它保留了较多的村社传统，父家长对家庭财产拥有所有权和支配权，家庭成员的继承权是平等的；另一种是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家庭按照合伙契约组成的。它主要是为了联合各个家庭的劳力和财力共同经营。这两种家庭公社由于财产分化的原因，都处于周而复始的繁衍之中。但埃兰农民破产现象并不严重，自由民占绝对优势。埃兰王室、神庙和家庭公社都有奴隶。奴隶有家庭、财产和房屋，处境较好。这大概是埃兰劳力比较紧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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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帝国的建立，为伊朗和整个西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家重视水利建设、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在伊朗高原、叙利亚和中亚地区，兴修了许多坎儿井灌溉系统以解决农业用水短缺问题。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价格降低。工商业、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帝国经济中心巴比伦与希腊、小亚、埃及、伊朗、中亚及印度的水陆交通系统已经建立，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苏萨宫廷建筑铭文则反映出帝国各地经济联系是多么广泛。

伊朗社会基层组织是宗法制或家长制大家庭。居民分为3个阶级：全权公民、自由民、半自由民和奴隶。在古波斯语中，前二者统称卡拉，奴隶称曼尼亚。但王室经济管理机构比较重视劳动者的表现，而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在波斯波利斯王室经济中劳动的奴隶，其报酬比当时巴比伦自由民雇工高出3—4倍。在巴比伦、埃及等奴隶制发达地区，出现了释放奴隶和授产奴隶。奴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可以担任官职，出席法庭作证。奴隶的家庭、财产受法律保护，除主人外任何人不得强占。这表明奴隶制度已经出现瓦解的征兆。

由于征服的结果，伊朗王室和高官显贵在被征服地区获得大片土地，形成许多地产。通常，地产主并不亲自经营，而是委托代理人管理或出租给当地居民耕种，自己在巴比伦享乐，成为不在地主。波斯亲王、埃及总督阿萨美斯（Arsames，公元前5世纪）给其管理人下达的指示，清楚地反映出大地产经营管理的特点。就连普通伊朗士兵也有军事份地。但这些人后来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以土地为抵押向高利贷者举债，结果土地逐渐落入高利贷者手中，士兵无力承担兵役，削弱了帝国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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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初期，西亚各地久经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古代西亚最富饶的巴比伦地区，一度出现哀鸿遍野、易子而食的惨况。经过很长时间，经济才逐渐恢复。塞琉西时期，城市工商业有明显进步。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城取代被风沙日益湮没的古巴比伦城，成为古代西亚工商业的中心。横贯东西方的商路，这时更加完善和安全可靠。

希腊化对伊朗的影响，仅存在于城市上层分子之中。该时期阶级关系的主要变化，是在当地原有的3个阶级之上，增加了一个马其顿一希腊征服者特权集团。他们在政治上占据首位，经济上掠夺本地居民，享有各种特权。伊朗上层分子完全被排除在中央机构之外，不能担任高级官职，和征服者存在一定的矛盾。

普通农民称为劳伊，他们在法律上属于自由民，实际上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在农村，劳伊与奴隶共同居住，共同劳动，遵守共同的规章制度。他们构成了早期的农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伊朗封建制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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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时期，伊朗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工商业繁荣。在安息的城市中，最重要的有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两河流域中游的杜拉·幼罗波斯城（Dura-Earopos）、帕提亚的尼萨城和马尔吉安那的木鹿城（Marv）。这些城市都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战略重镇和国际贸易中心。特别是木鹿城，还是中国钢材贸易中心，著名的大马士革钢制作技术，据说就经由木鹿受到中国制钢技术的影响。

伊朗农民的法律地位，这时出现重大变化。根据尼萨王室经济文书，王室土地分成许多地产，每个地产又分为若干葡萄园，按照永佃制原则租给世袭佃农耕种。这些佃农可能是自由民或奴隶，但国家在征收赋税时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不加区别。

村社农民的情况，由阿弗罗曼文书可见一斑。阿弗罗曼（Avroman）是胡泽斯坦的一个小镇，1909年当地发现了3份文书，记载同一块土地在75年之内三次易主的情况。这些文书不但反映出当时伊朗农民实际上已经被固着于土地之上，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其劳动被视为强制性的义务，如果不认真履行其义务则将受到国家严厉的惩罚。杜拉·幼罗波斯文书则反映出农民所受的沉重债务奴役。文书谈到负债农民不但要以其全部财产作为抵押，自己还必须留在债主家中当奴隶驱使，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离开，直到还清贷款为止。这种农民实际上已沦落到被保护民的地位。自公元1世纪后，两河流域西部开始大规模释放奴隶，将其变为贫困的“自由农”。奴隶制大地产普遍采用授产制经营方式。这是封建关系在奴隶制内部成熟起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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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时期是伊朗封建制度最终确立时期。根据当时编成的萨珊法典《判决千条书》和《巴比伦达木德》，奴隶制度这时仍然存在，但在帝国经济中心两河流域，固着于土地之上的奴隶、释奴和自由民的区别正在逐渐消失，共同形成封建社会的农奴。贵族通过各种方式占有大量土地，转变为封建主阶级。在伊朗封建化过程中，自由农受到损害最大，因而成了伊朗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摩尼教和马兹达克派运动的主力。

城市工商业这时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行会、商行和完善的规章制度。伊朗锦缎和银器以制作精美、构思神奇闻名于世，备受世界各国珍重，为国家带来大量岁入。萨珊城市由王室官吏管理，没有自治权。城市反对大封建主割据混战，支持国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保障工商业的发展。

古代伊朗和印度一样，也存在种姓制度或等级制度。萨珊时期，伊朗等级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最后形成了4个主要的等级，每个等级内部包括若干品级。

根据祅教经典《阿维斯陀》记载，伊朗的第一等级是祭司，但其实际地位在武士之下。祭司等级内部又分为法官、监护人、导师、司祭等不同品级。祭司等级首领号称穆贝德的穆贝德，相当于教主，为祅教最高祭司。

第二等级为武士，即服兵役的世俗地主。武士等级内部分为王族、世家大族、大贵族和阿扎特等不同品级。阿扎特有些是普通贵族，有些是自由农，他们是伊朗骑兵的主力。武士等级首领号称阿尔特什塔兰萨拉尔。在5世纪之前，该职由伊朗薛波勃（大将军）兼任。

第三等级为文官（文士）。它是萨珊时期由武士等级和平民等级中分离出来的，形成时间较晚。文官（文士）等级的出现，是萨珊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发展的结果。除了各级文官，该等级还包括宫廷医生、星相家、诗人和乐师。文官等级首领号称地卑兰。

以上3个等级属于特权阶级，免纳赋税。普通自由民则属第四等级，即平民等级或纳税等级。其主体为自由农，还有工匠和商人。平民等级首领号称瓦斯特里奥尚萨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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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魏书》记载，古代伊朗也存在贱民等级，称为“不净人”：“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入城市，摇铃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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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实为我国古代外交使节亲见而为古典作家所忽视。

古代伊朗等级制度和印度一样，也是世袭不变的，由一个等级变为另一个等级是很困难的，但各等级首领则不在此限。等级制度早期对阶级社会形成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掩盖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实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萨珊王朝灭亡后，祅教遭到禁止，经典被毁，教徒改宗。祅教等级制度失去存在的基础，成为历史的陈迹，逐渐被世人遗忘。这就是伊朗等级制度不如印度那样引人注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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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伊朗文明的主要成就

一、语言文字

古代埃兰居民称为埃兰人，语言称为埃兰语。埃兰语和古达罗毗荼语是亲属语言，可以想象古代埃兰人和达罗毗荼人关系十分密切。

埃兰文字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埃兰文字最初为象形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公元前3千纪初，埃兰出现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线形文字，它已由德国学者欣茨基本释读成功，并证明它和苏美尔文字有某种共同起源。公元前3千纪末，埃兰采用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传播者是居住于埃兰平原的阿卡德人。平原地区的埃兰人都会使用埃兰语和阿卡德语，这是楔形文字在埃兰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

埃兰楔形文字本身又分为古埃兰文字、中埃兰文字和新埃兰文字3个阶段，分别与埃兰政治史上的3个时期相对应。各个时期楔形文字的外形略有区别，但都受到同时期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影响。以古埃兰文字写成的文献，最著名的是希塔与纳拉姆辛同盟条约。中埃兰文字写成的文献更为丰富。新埃兰文字一直使用到阿契美尼德时期。波斯波利斯王室经济文书就是用新埃兰文字写成的。
 
[1]



米底人和波斯人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支伊朗语族居民。米底语属伊朗语族西北方言。虽然古典作家说米底人是有文字的，还有人推测古波斯楔形文字就是米底文字，但在真正的米底文字发现之前，这种推测难以得到证实。在米底曾发现公元前8—前6世纪统治者用阿拉美亚文和阿卡德文写成的文书，因而现代学者推测米底人很可能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阿拉美亚文和阿卡德文。米底语后来对阿塞拜疆语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古波斯语属伊朗语族西南方言，文字称古波斯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比西亚其他楔形文字都简单，只有36个字母符号和1个分字符号。每个符号笔画最多不超过6画，书写由左向右，书法工整，词与词之间用分字符号隔开，比其他楔形文字释读容易得多。在36个字母符号中，有3个表示元音，33个符号表示辅音和元音构成的音节。另有5个符号专门用于表示特定的事物。因此，古波斯楔形文字已经接近字母文字或半字母文字。

古波斯楔形文字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用于发布诏令、铭刻王室碑铭的文字。现存古波斯楔形文字碑铭最早当推阿里亚拉姆尼斯（Ariaramnes，约公元前7世纪）金版铭文，最著名的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楔形文字并不是历史形成的文字，而是纯粹的人造文字。它的使用范围有限，认识者极少。因而在用它发布诏令时，才有必要以当时通用的阿拉美亚文和埃兰文译出。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公元前404—前359年）之后，古波斯楔形文字使用越来越少。亚历山大东征时，伊朗已经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居鲁士二世王陵铭文的内容。公元前33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亚历山大所灭，古波斯楔形文字也随着其主人的灭亡变成一种无人通晓的死文字。直到1845年，它才被英国学者罗林森释读成功。

阿契美尼德时期，与古波斯语一起使用的还有埃及语、阿卡德语、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埃兰语。这些语言是中央和行省办公厅使用的官方语言，但当时最通用的语言是阿拉美亚语。阿契美尼德王朝所有诏令首先都必须译成阿拉美亚文，然后送往各行省译成当地文字颁行。西亚各地和埃及发现的阿拉美亚文书，证明这种文字使用的广泛性。阿拉美亚文字起源于腓尼基字母文字，在亚洲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它是亚洲现存许多字母文字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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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西时期，官方语言为希腊语，政府的诏令、公文用希腊文字写成。凡是由希腊人和本地人进行的商业活动，大多用希腊文字作成文书。诉讼案件由希腊法官审理。由于这种情况，本地居民，特别是伊朗上层分子开始学习希腊语言和法律。他们和本族人做买卖，偶尔也使用希腊文字作成文书。普通居民使用的语言是中波斯语。

安息时期，希腊语仍是官方语言之一。安息早期诸王奉行亲希腊化政策，上层分子以精通希腊文化为荣，宫廷中经常上演希腊戏剧。据说卡雷大战结束后，当克拉苏（Crassus）的首级送往亚美尼亚王宫时，宫廷中就正在演出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酒神的伴侣》。

安息时期使用更广泛的官方语言是帕提亚语。帕提亚语是中伊朗语的一种，属伊朗语族西北方言。帕提亚文字采用阿拉美亚字母，兼用表意文字或异体字，并借用大量的阿拉美亚单词、词组和完整的句子，按伊朗语读音，很难读懂。帕提亚文字在学术界称为钵罗钵文字或简称钵罗钵（源出摩尼教文献Pahlavik或Pahlavanik，意为帕提亚文字）。中国新疆和土库曼尼亚出土文书，是研究帕提亚语的重要资料。同时，西亚各地继续使用阿拉美亚语和各种地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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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时期官方语言为中伊朗语的中波斯语，属伊朗语族西南方言。中波斯文字为钵罗钵文字。传世的祅教、摩尼教文献及大量世俗作品均以钵罗钵文字写成，称为钵罗钵文献。萨珊王朝灭亡之后，中波斯语仍然使用了一段时间，至8世纪为新波斯语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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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

古代埃兰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王室铭文、经济和司法文书，但至今尚未发现真正的文学作品。

米底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我国习称祅教，下同）形成。祅教圣经《阿维斯陀》（意为知识、经典、谕令）用古代东伊朗语的阿维斯陀语写成。尽管该书编成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现在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阿维斯陀》所有章节都编成于古波斯帝国之前的中亚某地，其中没有任何米底与波斯的痕迹。《阿维斯陀》形成的时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大致在公元前9—前6世纪初，正式成书大概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东征时，该书被焚毁。安息国王沃洛吉西斯一世或二世（Vologeses），曾下令收集散失的祅教经典，重修《阿维斯陀》。公元3—7世纪，萨珊王朝又重新进行收集、整理，用古阿维斯陀语重新编成《阿维斯陀》，并用中波斯语对原文进行了详尽的注释。这种注释称为“曾特”。尽管如此，由于阿维斯陀语是一种死语言，用钵罗钵文字拼写的伊朗词汇读音和词义歧异较大，因而《阿维斯陀》原文很难理解。

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祅教遭到禁止。教徒或被迫改宗，或

逃往异国，宗教经典大多被毁。有些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移居印度，被当地人称为波斯教徒。他们保存了部分《阿维斯陀》，主要包括：《耶斯那》（意为《赞歌》，其中《伽泰》17首，相传为教主琐罗亚斯德所作）、《耶斯特》（意为《颂神歌》，包括大量神话传说，为日后伊朗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维斯柏拉德》（意为《小祭仪书》，节日颂歌集）、《库尔达》（意为《小阿维斯陀》，包括若干短篇赞歌和祈祷书）、《万迪达德》（意为《法典》）。

《阿维斯陀》的赞歌以诗文写成，分行、押韵，便于歌唱、传颂和记忆。它是古代伊朗民族英雄史诗的回音，和印度的《吠陀》、犹太人的《圣经》具有同样的文学价值。

阿契美尼德时期除编纂《阿维斯陀》外，还留下大量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像大流士一世《贝希斯敦铭文》、《纳克希·鲁斯坦铭文》（N）等，都是用具有节奏性的诗歌语言写成的文书，结构严谨，典雅，不失为古波斯文学作品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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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东征后，西亚进入希腊化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巴比伦祭司贝罗苏斯（Berssos，约公元前3世纪初）有关巴比伦历史文化的3卷集著作；犹太教的《圣经后典》，该书包括宗教文献、历史、诗歌、箴言、故事，记载了犹太人民在马卡比（Maccabe）领导下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英勇斗争，展现了犹太社会生活的各个场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对塞琉西时期伊朗文学作品一无所知。

安息前期，贵族上层分子接受希腊教育，喜好希腊文化、戏剧。考古学家在安息最早的都城尼萨就发现剧院和希腊喜剧面具。安息文字体系不够完善，影响了安息文学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安息人对伊朗文学毫无建树。伊朗的说唱文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说唱诗人奠定了伊朗民族英雄史诗的基础，他们不仅保留了东伊朗民族英雄卡维的许多古老传说，而且创造了许多富有特色的英雄史诗。这些口头作品由萨珊作家传给费尔多西（Firdusi，940/941—1020/1026年）。《列王纪》第三部分就采用了安息时期的叙事诗。萨珊时期的叙事诗《缅怀扎里尔》、《母山羊与棕榈树的争吵》、言情传奇《维斯与拉明》，也可能是安息时期的作品。可惜安息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化成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被萨珊人当成异族之物毁灭殆尽。

萨珊时期，官方语言钵罗钵语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成为完善的文学语言，文学作品因此比过去更为丰富。祅教圣经《阿维斯陀》、摩尼教文献和许多文学作品就是这时形成的。但是，由于阿拉伯征服者的大肆破坏，伊朗丰富的文化典籍所剩无几。现今传世的萨珊文学作品或据此改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组：

1.《阿维斯陀》的钵罗钵译本。如前所说，《阿维斯陀》既是宗教经典，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2.宗教说教性质的文集。其中最重要的有：

（1）《丹伽尔特》，约9世纪编成于巴格达。它是祅教教义、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学作品等各种资料的汇编，今残存3—9卷。

（2）《班达喜兴》（意译为《创世纪》），约9世纪编成，现存伊朗（长篇）和印度（短篇）两种版本。它是袄教的百科全书，既有创世神话传说，也有动物学与植物学知识。

（3）《阿塔·维拉弗传》，讲述阿塔·维拉弗梦游天堂地狱的故事，类似但丁（Dante）的《神曲》。

（4）传道书，称《安达尔兹》或《班达纳马克》，记载祅教重要活动家的生平。

3.世俗性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有：

（1）《帕佩克之子阿达希尔行传》，记述阿达希尔建立萨珊王朝的过程。

（2）《胡司洛与侍卫的故事》，记述了萨珊宫廷生活的情况。

（3）叙事诗《缅怀扎里尔》，这是安息时期产生的长篇英雄史诗，萨珊时期最后编成。它是古代伊朗最早的叙事诗，也是中古伊朗叙事诗和英雄史诗的先驱，代表了萨珊时期诗歌的最高水平。

（4）长诗《母山羊与棕榈树的争吵》，这是安息时期产生的长诗，萨珊时期最后编成。

（5）叙事诗《亚述的树木》，萨珊时期的长诗。

（6）言情传奇《维斯与拉明》，这是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叙事诗，产生于安息时期，萨珊时期最后编成。

我们从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伊朗、叙利亚作家的记载中知道，萨珊时期还有一些重要著作没有传世。例如，萨珊王朝编年史《帝王纪》是一部重要著作，现仅存各种版本的删节本；印度寓言《五卷书》曾被胡司洛的御医巴尔祖耶译为钵罗钵语，取名《卡里来与迪木乃》，在中东广为流传，伊本·穆格法（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曾将其译为阿拉伯语，后又有人将其由阿拉伯语译为现代波斯语，两种波斯译本都已失传；《一千个故事》这部印度故事集在萨珊时期也曾译为钵罗钵语，它是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材料来源之一，钵罗钵译本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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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萨珊时期诗歌体裁的文学形式，得到王室和贵族的支持。当时的宫廷诗人、说唱艺术家在韵律学和音乐理论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对中古伊朗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伊朗以诗歌为主要体裁的文学形式，其根源大概始自安息、萨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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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袄教

祅教起源于古代伊朗部落原始宗教祭祀。因其主神名阿胡拉·马兹达（意为“智慧之神”），故该教又称马兹达教。公元前8世纪，袄教已传入伊朗西部。公元前7世纪后期，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伊朗语为扎拉图什特拉，Zarathushtra）对该教进行了某些革新。他赋予阿胡拉·马兹达包罗万象的能力，增添了新的内容，创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琐罗亚斯德教。米底王朝后期，祅教已成为米底官方的宗教和巩固王权的工具。其教义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蜕变，原始民主制思想被清除，变成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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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宗教也是祅教。但普通伊朗人和官方不同，大多信仰密特拉和阿娜希塔，这是因为阿胡拉·马兹达崇拜过于抽象，难以被信徒接受。传说祅教圣经《阿维斯陀》第一次编辑成书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该书后毁于亚历山大东征。

希腊化时期，各种混合主义宗教和哲学盛行一时，并在某种程度上对祅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安息时期，祅教又成为安息王朝的官方宗教。沃洛吉西斯国王在位时，曾对散失的《阿维斯陀》进行收集和整理。

萨珊时期，祅教最后成为伊朗的国教，形成了完整的宗教理论，繁琐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森严的教会组织。《阿维斯陀》第二次编辑成书，该书后毁于阿拉伯征服者。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阿维斯陀》圣经，是印度的波斯教徒经典。

根据《阿维斯陀》中的《伽泰》所载，先知扎拉图什特拉在其故乡传道不很成功，便跑到维什塔什帕（vištašpa）的国家传教，得到后者相助，该教骤然兴旺，后传遍伊朗各地。扎拉图什特拉是个历史人物，但其生平众说不一，其活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7—前6世纪初，活动地区在巴克特里亚，其故乡可能是米底拉格斯镇或中亚地区。

祅教的教义是善恶二元论（或二宗论），宣扬宇宙中历来就有善与恶的斗争，火、光明、清净、创造、生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是恶端。善端的最高主神是阿胡拉·马兹达，其周围有一批大小天使辅佐。恶端最高的主神是安格拉·曼纽，其周围有一批大小恶神为扈从。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先知劝告信徒必须弃恶从善，弃暗投明，以促进世界的发展，使自己的灵魂得到超度。祅教强调生产，重视保护农业和畜牧业，谴责掠夺和破坏，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祅教宣扬的善恶二元论，不仅具有伦理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所宣扬的善，首先就代表着王权，从善就意味着忠于王权。恶则代表反对王权的势力，反对恶就是支持王权。正因为祅教号召信徒积极参与善与恶的斗争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因而得到王权的支持并最终成为伊朗的国教。

同时，祅教又声称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善必将取得胜利，光明必将充满世界。袄教认为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灵魂重于肉体。人们生前可以自由地选择善恶，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受报应、不受惩罚地任意胡为。在死亡降临后，人们的肉体死亡了，灵魂则于死后第4天离开地球奔向彼世，其旅途顺利与否取决于生前所为。死者的灵魂据说将要通过一座审判桥，由三位小天使负责审判其生前功过是非。义人的灵魂可以平安地通过此桥，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罪人的灵魂则将坠入无间地狱。

按照祅教的末世学说，世界的历史共有12000年。前3000年是“黄金时代”，没有严寒酷暑、生老病死，到处牛羊成群，这是阿胡拉·马兹达统治的时代。随后是安格拉·曼纽统治3000年，到处充满疾病死亡，饥寒交迫。然后是救世主绍希扬特降临，彻底打败安格拉·曼纽，再度建立理想王国。最后3000年则是阿胡拉·马兹达独掌宇宙的时代，那时世界将重现太平，阳光普照，万物复苏。等到末日审判来临之时，一切罪恶都将消失。

学术界认为，祅教的末世学说、死者复活、救世主降临和末日审判观念，对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对古希腊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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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祅教祭祀中，太阳神密特拉和女神阿娜希塔的崇拜占有重要地位。密特拉崇拜起源于古代印欧语系部落多神崇拜，它在阿契美尼德后期已经和阿胡拉·马兹达一同受到崇拜。阿娜希塔是丰产与生命女神、水神。它在伊朗也和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一同受到崇拜。根据历史传说，萨珊王朝的始祖萨珊就是波斯地区斯塔赫尔城阿娜希塔神庙的大祭司。除此之外，火的崇拜在祅教的宗教仪式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西方把祅教徒称为拜火教徒。我国古代也把火神作为袄教的主要特征。

祅教作为古代伊朗官方宗教，其上层分子无疑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祅教大主教为御前会议成员，其他高级祭司分别担任法官、监护人、导师等职。祅教神庙占有大量土地，经常得到王室、贵族和各阶层居民的慷慨捐赠。祭司集团通过各种复杂的法事，从信徒中得到大笔收入，过着奢侈的生活。因而，萨珊时期历次人民运动的矛头都是指向祅教教会和祭司集团，带有宗教改革派的性质。

四、摩尼教与马茲达克派

大约在萨珊国家建立的同时，伊朗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宗教——摩尼教。

摩尼教得名于教主摩尼（216—276年）。摩尼的双亲都是安息贵族，其父帕提克（又译跋帝）是安息王公，其母玛丽亚（又译满艳）出自安息王族，她的名字暗示她可能是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帕提克原先居住在米底首府哈马丹，后迁居都城泰西封地区。据说他有一次在异教神庙中得到启示，要他弃绝酒肉女色。于是，他便从首都搬到梅塞那地区马迪努村，参加了当地的浸礼派教会，这是诺斯替派的一个分支。诺斯替派当时有许多分支，但根本看法大致相同，都主张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存，人类想要解脱物质世界的痛苦，就必须禁欲清修，把握“诺斯”（真知），了悟自身。

摩尼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宗教气氛中，对他后来创立宗教体系有很大的影响。他自称12岁时得到天使陶恩的启示，要他创立新的教义。24岁时又得到天使陶恩的第二次启示，要他公开出面传播新的教义。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向周围的人传教。据说他的信徒最初寥寥无几，只有他的父亲和另外两人。后来，他开始远游，到泰西封、马克兰、印度和中亚传教，两年后回到波斯。

242年，摩尼由王弟卑路斯引荐，谒见萨珊王朝新君沙普尔一世。他为了使国王支持新宗教，特地用当时通用的钵罗钵文写成一部教义概要《沙普尔干》献给国王，得到国王的支持，获得传教的权利。这大概是因为摩尼要建立的是一个不受任何地区和国界限制的世界宗教。这种思想正好和沙普尔一世向外扩张，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不谋而合，所以得到他的支持。摩尼教因此很快传遍了萨珊帝国。

由于摩尼所要创立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性宗教，用以代替现存一切宗教。因此，他的宗教学说大胆吸收了其他宗教的学说，首先是袄教，还有基督教和佛教的学说。摩尼教的思想基础与祅教一样，都是二元论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光明与黑暗“二宗”斗争的舞台。这种斗争要经历3个阶段或时代（三际），所以其教义又称“二宗三际论”。

根据二宗三际论的说法，世界未立之前称为初际，这时只有光明与黑暗二宗并存，互不干扰。中际，黑暗侵入光明，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反复斗争。人的灵魂是光明原质，但被束缚在不洁的肉体里。因此，人类必须抛弃物质享受，恢复圣洁本性。摩尼把教徒分为5个等级，前4个等级必须严格禁欲修身、不近酒色、不耕稼、不畜私产奴婢，全靠信徒施舍度日，以求死后直接进入天堂。后际，光明与黑暗经过反复斗争，恢复到初际两者并存，互不干扰的状态。摩尼教认为阴暗二宗始终存在、截然对立，不可调和。其斗争贯穿整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斗争的结局是明暗二宗永远彻底分离，光明并不能根本战胜黑暗，使无明世界化为光明。因此，它表面上虽然与祅教的二元论相似，实际上更为彻底、更为极端。

摩尼对世界的看法极端悲观。他把世界和人类看成是罪恶的渊薮，认为这种世界和人类应当尽早灭亡，越快越好。为了促使世界毁灭，他主张禁止婚嫁，使人类断绝于嗣。

摩尼教这种极端的二元论神学和悲观的世界观，从本质上反映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它虽然不提倡以斗争手段来改变现实，而是教人消极对抗，但当统治阶级开始察觉摩尼教反对国家的实质和危险之后，它便遭到残酷的镇压。白赫兰一世（Bahrām Ⅰ，271—274年）在位时，摩尼受到祅教祭司的攻击。276年，国王下令将他监禁在贡迪沙普尔狱中，26天后被杀。其继承人西西尼和大批教徒先后惨遭杀害，但在摩尼教的中心巴比伦尼亚及其他大城市，仍然有许多摩尼教徒。大约20年之后，摩尼教获得宽容，又在巴比伦建立了中心，但其声势则远不如昔。

相传摩尼死后，有很多教徒逃往阿塞拜疆、小亚、埃及、北非和中亚等地，摩尼教因此传遍各地。罗马统治者对摩尼教的迫害，不亚于白赫兰一世。摩尼教在西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既反映在基督教论战文献中，也反映在欧洲某些异端教派中。摩尼教在东方的运气较好，它在中亚游牧民族、粟特商人中有许多信徒。8世纪时，回鹘人甚至将摩尼教定为国教，摩尼教的很多文献也是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但是，摩尼教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西方的摩尼教近于基督教，东方的摩尼教则受到佛教的影响。

摩尼教反抗统治阶级的方法虽然是消极的，但它宣传必须与黑暗、恶魔，首先是与封建国家、教会、家庭及私有制斗争的理论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摩尼教遭到残酷镇压后，内部开始分裂，出现了一些左的激进派别，其信徒自称“正信者”。正信派与摩尼教不同的是它坚信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善必将战胜恶。它号召信徒必须积极投入斗争，扫除一切恶魔。因而其教义比摩尼教更富有斗争性，成为5世纪伊朗反封建的人民运动——马兹达克派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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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兹达克派创始人马兹达克，据说是祅教祭司或大祭司。教义为二元论，认为世界由光明与黑暗两种元素组成，人们应当以实际行动促使光明普照世界，方法是修身养德，禁欲苦修。因此，学术界往往把它看成祅教的异端派别。但是，马兹达克在传教过程中号召平民积极行动起来，消灭不平等现象，恢复原始共产主义制度，主张共产共妻，友爱互助，弃绝贪欲争斗，在下层居民中有许多信徒。

马兹达克派兴起之初，国王卡瓦德一世及其亲信表面伪装支持，暗中操纵群众运动消除异己。在他的支持下，马兹达克派把矛头对准反对王权的大封建主，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包括土地、水源、房屋、粮食、妻妾和女儿，在信徒中重新分配。

496年，部分大贵族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卡瓦德一世，拥立其弟扎马斯普为王。卡瓦德一世逃往[image: ]
 哒，借兵夺回王位。此后，他开始疏远马兹达克，并和昔日的政敌和解。6世纪初，卡瓦德一世和马兹达克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冲突。529年，他下令召开宗教辩论会。马兹达克在会上被诬为异端，和该派其他首领全部同时遇害。教徒被杀者达8万人之多。

马兹达克派持续40多年，对伊朗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斗争口号成为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旗帜，伊朗中古时期的穆康那起义和巴贝克起义便都带有马兹达克派的色彩。马兹达克派的弱点在于它并不能创造一种新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封建制度，它所提出的平分财产的要求，也不是以消灭剥削和私有制为前提，最多不过是将社会拉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不可避免要遭到失败。

马兹达克派的失败，标志着伊朗封建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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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犹太教、基督教和佛教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新巴比伦王国。他下令把尼布甲尼撒二世强行从耶路撒冷迁来的犹太居民，即所谓“巴比伦之囚”遣返回乡。在波斯国王的帮助下，犹太人重修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建立了犹太教祭司集团统治的自治神权政体，实现了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返回故乡、重建家园的理想。犹太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

犹太教在阿契美尼德时期进入繁荣时期。犹太教义这时形成，成为耶路撒冷神权政治的理论基础。为了便于宗教宣传，犹太教祭司对古希伯来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成犹太教《圣经》。《圣经》中属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著作有耶路撒冷神庙公社的组织者以斯拉、尼希米等人的著作，它反映了犹太教祭司对当时各种重大事件的看法。犹太教法典《摩西五经》正式成为犹太居民的法律。在波斯国王的支持下，它后来又成为各地犹太移民必须遵守的共同法律。

犹太教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例如，犹太教主神耶赫维不仅被奉为犹太民族的神，而且是全世界惟一的神，是地上大帝国在天堂中的反映。同时，教义中开始出现“弥赛亚（救世主）”的观念。居鲁士二世曾帮助犹太人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因此被犹太教祭司歌颂为弥赛亚。

希腊化时期，犹太教义受到世界主义的严重影响。同时，由于巴勒斯坦地处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争霸的中心，经常遭受双方蹂躏，居民被迫流落他乡。伊朗成为犹太移民最理想的庇护所。在巴比伦、塞琉西、杜拉·幼罗波斯等地，都有犹太社区组织。他们是丝路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公元前164年，马卡比领导犹太人民推翻塞琉西王朝的统治，建立复兴的犹太王国。犹太人在反抗塞琉西王朝和罗马的斗争中，始终把安息人看成可靠的盟友。安息的犹太移民也给他们很大的支援。公元135年，犹太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后，许多犹太人纷纷逃往安息。犹太社区在安息享有各种特权，他们是安息可靠的盟友。

萨珊时期，祅教成为国教，犹太教开始受到限制、迫害。犹太社区自治权被取消，教徒经常惨遭杀害。该时期形成的犹太教法典《巴比伦塔木德》是研究当时犹太居民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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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派别，信徒大多为犹太下层居民，政治观点比较激进。所以，罗马统治者在镇压犹太教时，不加区别地镇压了基督教。基督教最初传入安息帝国的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后来逐渐有其他民族的居民皈依，主要是当地希腊化居民。萨珊时期，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遭受迫害。耶兹德格德一世时，基督教获得宽容，但宗教迫害仍时有发生。卑路斯支持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反正统派的斗争。从此，聂斯脱利派大行于伊朗，成为萨珊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伊斯兰时期，聂斯脱利派被承认为合法宗教，受到阿拉伯人保护，并有一定发展。中国的景教，就是由伊朗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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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祅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传教活动的年代和地区都比较接近，但我们不知道佛教在古波斯帝国境内传播的情况。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者为抑制祅教势力，有意扶持佛教，佛教因而得以流行于以巴尔黑为中心的东伊朗地区。安息时期，佛教向西传入木鹿地区。古木鹿城就发现了佛教寺院遗址、佛像和经籍文书，证明这里曾经有佛教团体。我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安息高僧安世高大概就来自木鹿。不过，佛教在伊朗西部没有很大的发展，信徒主要是东部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商人。农村居民大多还是祅教徒。萨珊时期，袄教祭司迫害其他宗教，木鹿佛教寺院被毁，教徒逃往他乡，伊朗本土的佛教大概就消失了。但在东伊朗语居民中，佛教仍然繁荣了几个世纪，著名的犍陀罗（Gandhara）佛教艺术，就是伊朗、印度和希腊雕塑艺术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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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筑

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初的都城是帕萨加迪（Pasargadae）。它位于木尔加布谷地，海拔约1900米。帕萨加迪本意为“波斯营房”，原为波斯人聚居之地，后成为波斯帝国的都城、圣地和国王加冕之地。居鲁士二世征服米底后，开始兴建此城，直到薛西斯时期停止。

帕萨加迪城内有要塞、宫殿和神庙建筑。宫殿遗址中发现居鲁士二世铭文，大流士一世金板、银板铭文和薛西斯的铭文。城内现存完整建筑物是居鲁士二世王陵。这是座石建筑物，高11米，底座有6级台阶。墓室为拱型建筑，类似民房，没有任何装饰。据古典作家记载，居鲁士二世的遗体就安放在墓室内的金棺中。

帕萨加迪宫廷建筑是由伊朗、巴比伦、亚述、吕底亚和希腊工匠所建。它是帝国各个民族建筑艺术的结晶，也是古波斯帝国早期最重要的文化遗址。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建筑中，波斯波利斯宫廷建筑最为重要。王宫建筑在岩石砌成的台基上，建筑物风格各不相同，但又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宫廷建筑明显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塔恰拉，这是国王的寝宫或冬宫，始建于大流士一世；另一种称为阿巴丹，这是国王的接见大厅。阿巴丹是木结构建筑，木柱木顶，始建于大流士一世，后经多次改建。薛西斯所建百柱大厅也属这种类型，但使用了埃及柱廊作为装饰，十分宏伟壮观。

纳克希·鲁斯坦王陵也是重要的宫廷建筑。这些王陵是悬崖上凿出的壁龛，墓穴入口有4根圆柱组成的柱廊。根据本世纪在伊朗西北各地发现的公元前9—前6世纪岩墓判断，这种墓葬是伊朗古代传统墓葬方式。根据波斯波利斯宫廷和王陵建筑风格判断，这些建筑尽管受到希腊、巴比伦、亚述和埃及建筑风格的影响，但其主体仍然是伊朗普通民居的式样。这种式样现在仍然保存在伊朗农民的住宅中。

自大流士一世开始，帝国行政中心苏萨进行了大规模宫廷建筑。铭文表明，为了建筑苏萨宫廷，几乎调集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和各种建筑、装璜材料。宫廷面积约2万平方米。无怪乎大流士一世骄傲地称它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物。苏萨另一重要建筑物是国王的接见大厅（阿巴丹），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座建筑物也是由全国各地优秀工匠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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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琉西和安息时期是伊朗社会经济急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新兴城市大量增加。以中亚最重要的城市木鹿为代表，城市规划严格地分为3部分：要塞（卫城）、城市和市郊。每个部分都有带塔楼的城墙加以保护。卫城防御设施通常和城市本身的防御设施连接在一起，内有统治者的宫室、神庙、军火库和兵营。这表明当地已经出现阶级分化和对抗。城市和市郊相连，说明城市的生活基础是农业。对于当地城市居民而言，农业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工商业。

木鹿在塞琉西王朝初期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建，并易名为安条克城。其城市规划和叙利亚的阿勒颇相同，反映出希腊化城市建筑的特点：城墙呈直角形，圆形的卫城依城墙而建，市内街道直角交叉，城市如果有自治的议会机构，市中心必定有广场。

尼萨的城市建筑分为两组：北面的建筑群主要是“方宫”，柱廊具有当地和希腊化建筑风格相融合的特点。安息后期，方宫经过改建，变成纯东方式的建筑。方宫可能是安息国王的宝库，著名的尼萨角杯和其他许多精美的工艺品，都是在这里发现的。

南面的建筑群主要是“方厅”，室内面积为20×20米，内部有两层。方厅可能是国王的接见厅或祅教神庙。另一重要建筑物是“圆庙”，可能是密特里达特斯王的陵墓或纪念堂。和圆庙一起的建筑物是“塔楼式神庙”。

从安息时期木鹿、尼萨等城市建筑情况来看，安息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革新了古老的建筑传统，发展了新的表现手法，对萨珊王朝的建筑具有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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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早期建筑物受安息影响较大，其中最有名的是阿达希尔一世在费鲁兹阿巴德的宫廷。宫廷有安息时期常见的艾万（一边敞开的抛物线拱形房间）与正方形中央圆顶大厅相连，半圆形抛物线拱和具有伊朗特色的大跨度三角拱圆顶，第一次以成熟的形式出现在萨珊早期建筑物中。维赫·沙普尔宫则呈十字形，中央圆顶大厅有4个艾万，并有拉毛粉饰，深受希腊化建筑风格的影响。艾万在塔基基斯宫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萨珊王朝最宏伟的宫廷建筑，宫廷的拱形大门抛物线跨度达26.5米，高度达29米，是萨珊时期宫廷建筑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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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造型艺术

（一）洛雷斯坦青铜器

本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队在洛雷斯坦（luristan）南部库赫达什特河谷的苏尔赫·杜姆布遗址发掘到一座庙宇。其中发现几十件所谓“洛雷斯坦青铜器”，包括铜镜、铜杖。铜杖的顶端有镂空圆盘，上有女神像，周围饰以百兽，类似权杖。还有青铜剑、马嚼和各种装饰品。这里还发现上百枚圆柱形印章，其上有加喜特时期的楔形文字铭文，据此判断洛雷斯坦文物和加喜特人有关系。这批文物的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洛雷斯坦青铜器以造型精致，构思神奇而闻名于世，对后世伊朗艺术影响很大。

（二）济维叶宝藏

又称萨基兹宝藏。1947年发现于乌尔米耶湖南岸的萨基兹城。由于当时伊朗政局动乱，很多珍贵文物被毁坏，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现在大部分宝藏收藏在德黑兰考古博物馆。这批文物共分4组：有亚述、西徐亚、亚述—西徐亚和马纳本地风格。文物带有明显的“野兽风格”和“混合风格”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西徐亚王室的宝藏，也有人认为是马纳文物。其风格后为西徐亚、米底和波斯所继承。

古波斯帝国的雕刻艺术具有庄严、隆重和宏伟的特点。帕萨加迪、波斯波利斯、苏萨宫廷建筑的浮雕，出色地反映了古波斯雕刻艺术的特点。同时，我们从这些浮雕中也可以看到两河流域，特别是亚述雕刻艺术的影响。古波斯帝国后期，雕刻艺术受希腊化影响较大，形成所谓“前希腊化艺术”。特别是宗教雕塑和希腊混为一体。如伊朗祅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和阿娜希塔都雕塑成希腊的神像。这种艺术风格的融合，为日后希腊化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安息官方艺术体现在钱币图案设计中，反映了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王权神化的思想。造型艺术的代表作有弗拉阿特斯四世之妻穆萨（Musa？）大理石雕像、《尼萨女神》雕像和《罗多古娜雕像》。这些由希腊工匠做成的雕像，反映出安息上层分子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西方有密切的关系。安息的泥塑则代表了中亚风格，又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尼萨发现的奔鹿铜镜，题材受西徐亚“野兽风格”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鹿角比较匀称，鹿头略微回转，形态更为逼真。

安息时期最常见的工艺品是角杯。角杯是伊朗传统的盛酒器皿，一般用动物的角料做成，也有陶质或金属仿制的角杯。在尼萨方宫发现40个左右的角杯，其中最著名的是尼萨象牙角杯，杯体上刻有奥林匹克12神祇和欧里庇德斯《酒神的伴侣》中的某些场面。尼萨角杯具有宗教意义，可能是王家的礼器或袄教的法器。

“野兽风格”的工艺品在安息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某些神化动物（安息语称“圣穆尔夫”）的图案设计，后来对我国工艺品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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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时期雕刻艺术，以场面宏伟、构思和手法简洁见长，主要反映了狩猎场面。雕像细部处理非常完美，连狩猎者衣服的质料都能反映出来。

萨珊时期，壁画艺术获得广泛的发展，有很多当时的大型壁画保存至今，如泰西封的宫廷壁画、巴米扬的佛教绘画和新疆地区的摩尼教壁画。这些壁画时代不同，地点不一，受到各地传统文化的影响。装璜图书的细密画也是这时出现的。

萨珊时期金银工艺品也很著名，如萨珊银盘，上有王家狩猎、宴饮图、神话故事场面或圣穆尔夫图案。还有金壶、银壶、铜壶等酒器和礼器。我国固原地区发现的萨珊鎏金银壶，就是一件珍贵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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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法

古代伊朗领土辽阔，民族众多。各个时期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历法。

阿契美尼德时期，埃及使用埃及历。埃及人很早就学会了根据天狼星的运动和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制定历法来指导农业生产。埃及历法年为每年12个月，每月30日，岁末再加5天，全年共365天。每年分3季、每季4个月。昼夜的计算方法是从本日黎明到次日黎明，每4年与太阳年相差1天。

巴比伦使用太阳历，每年12个朔望月，每月或29日，或30日，平均约为29.5日，每3年与太阳年相差30—33天，因此必须设附加月（30日）置于6月或12月之后。这样，巴比伦历的年长度就是353（4）—383（4）天。巴比伦历的新年为尼桑努月（相当于公历3—4月）的第一天。每月始于日落之后、新月初现的黄昏。昼夜的计算方法是从本日日落到次日日落。每昼夜分为4部分：黄昏、午夜、中午和午后。巴比伦人还发明了计时单位Kasbu（每Kasbu等于2小时）、星期制。

犹太历法的岁首为9—10月间，每月名称与巴比伦月名相同，这是“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由巴比伦历法中借用的。

埃兰历法和巴比伦历法相同，每月名称用阿卡德字母符号代替（7月除外），大概用埃兰语读音。埃兰历法后为古波斯历法所取代。

古波斯历法实际上就是巴比伦历法，但巴比伦月名被改为波斯月名，波斯月名与农事和宗教活动有关（如清理沟渠月、割蒜月、寒冬月、拜火月等）。

在塞琉西与安息时期，伊朗曾长期使用希腊历法，这有阿弗罗曼文书为证。它说明在马其顿殖民统治结束多年之后，伊朗人仍然继续使用希腊历法。

古代伊朗还有祅教历法，又称“小阿维斯陀历”。该历与埃及历相同，每月有12个月，每月30日，岁末再加5天，全年共365天。小阿维斯陀历的月名、日名均采用袄教神祗命名（如阿胡拉·马兹达、密特拉、阿娜希塔等等），每逢日名与月名相同，便是祅教的节日。

祅教历法产生的时间、地点不详。它最早大概出现在东伊朗地区，主要用于宗教活动。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小阿维斯陀历在伊朗地区广泛使用。安息时期，祅教历法仍在使用，这有尼萨王室经济文书为证。萨珊王朝时期，祅教逐渐取得国教的地位，祅教历法也因其比巴比伦历法更为准确而取代后者，成为伊朗的官方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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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科学

古代伊朗与两河流域和埃及发生了密切交往，为古代近东科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伊朗帝国的建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见识。地理学产生了。西亚最早的地图绘有巴比伦邻近地区的地形，并有文字说明。地名手册也出现了。手册中有许多重要城市与河流的名称。希罗多德还提到波斯国王的地图。

古波斯时期，历史学也有所发展。在波斯国王的宫廷中、在乌尔等著名的神庙中，都设立了历史博物馆，收集各个朝代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

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在巴比伦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当时巴比伦地区有很多各类学校，如书吏学校、天文学校。学生有的出身名门望族，有的出身下层平民。不像在埃及那样，教育是富人的特权，穷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伊朗地区的教育最初比较落后，王公、贵族和平民大多不识字。据史学家考证，连古波斯明君大流士一世也是文盲。公元前5世纪，伊朗贵族才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安息时期，伊朗的王公贵族已经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不亚于希腊化各国。同时，在下层平民中也出现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士。他们后来在萨珊时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文士）等级”。

古波斯时期，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天文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巴比伦天文学积累了几千年的观察经验，可以确定太阳、月亮和当时已知星座运行规律。当时确定回归年的长度是365天5时41分4.16秒，比现代科学测定的数据只少7分17秒，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天文学和数学的最高成果。不过，当时的天文学受到星相学的影响，星相学是充满唯心主义和欺骗的伪科学。

萨珊时期是古代伊朗文化的鼎盛时期。胡司洛一世重视科学文化的发展。529年，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拜占廷关闭了异教文化的中心雅典学园，许多新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逃往伊朗，受到热情接待。他还在贡迪沙普尔城建立了一个以希腊医学为基础的医科学校，它后来成为伊朗医学的中心。伊朗中古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翻译作品和艺术珍品，也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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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波斯波利斯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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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冲突

一、伊朗与西方

东方和西方自古就有密切的往来。著名的《荷马史诗》就是希腊各邦远征小亚细亚特洛耶王国的史诗。公元前9世纪，希腊各邦由于社会经济原因，开始进行大规模海外殖民运动。自这时起，希腊人就开始分为两大支：西部居民称为希腊人，东部居民称为爱奥尼亚人。爱奥尼亚人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在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沿岸地区，即所谓爱奥尼亚地区。这里兴起了许多著名的希腊城邦，像米利都、以弗所、哈利卡那索斯等。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爱奥尼亚的经济文化领先于希腊半岛各邦，直到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爱奥尼亚人而不是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

古波斯帝国的建立，为爱奥尼亚城邦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许多城邦纷纷派代表向居鲁士二世表示归顺，打开城门欢迎波斯人。公元前6世纪后期，爱奥尼亚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以弗所产生了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图，米利都产生了著名哲学家安那克西曼德列斯、历史地理学家海卡泰欧斯，萨摩斯产生了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哈利卡那索斯产生了“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波斯国王支持爱奥尼亚各邦统治者，各邦统治者忠于波斯国王，双方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这种和平友好的关系有时也会被战争冲突所打断。像公元前5世纪前期爱奥尼亚起义和随后发生的希波战争，就是伊朗和希腊两个民族最初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也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双方的冲突是短暂的，和平交往是主要的。即使是战争期间，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仍然存在。

资料表明，古波斯时期有许多希腊人来到伊朗，他们之中有医生、学者、工匠和失意的政治家。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作家都说到波斯历代国王用希腊医生为御医。例如，大流士一世的御医德摩克达本是一名希腊奴隶，因为替国王治好了脚伤而备受重用，成了国王的座上客。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御医克铁西乌斯长期居住在波斯王宫，以所见所闻写成《波斯史》。

在希腊城邦党派斗争中失败的政客，也常常逃往伊朗寻求庇护。像希腊著名政治家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失势后投奔伊朗国王阿塔薛西斯一世，受到国王的热情欢迎。他后来成为国王的亲信和马格尼西亚等城的统治者。

希腊工匠参加了波斯王宫的建筑工作。苏萨王宫的石匠中就有爱奥尼亚战俘。波斯波利斯王宫许多雕塑的风格是典型的希腊风格作品，是爱奥尼亚和其他地区希腊工匠做成的。他们按照国王的意图，采用希腊风格和东方审美观，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

希腊人对伊朗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种贡献不应过分夸大。这是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仅限于伊朗上层分子，特别是国王和高官显贵；同时，这些希腊工匠社会地位较低，很多是战俘或奴隶。他们只是普通的工匠，不可能影响波斯王宫的总体设计。

同样，伊朗对希腊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希腊人自己承认他们向东方学习了很多知识，如巴比伦的天文学、埃及的数学、几何学。就连希腊字母，也是由腓尼基人发明，希腊人完善的。伊朗、巴比伦的许多词汇，如没药、乳香、石油等，通过文化交流的途径传入希腊，成为世界通用的词汇。伊朗祅教二元论思想，对希腊哲学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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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晚期，伊朗和希腊文化，特别是在宗教方面出现了互相混合的现象，形成了所谓“前希腊化文化”。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伊朗历史进入（希腊化时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文化上的混合主义、世界主义倾向更为明显，形成所谓希腊化文化。希腊化文化促进了伊朗和希腊之间的文化交流，东西方的政治制度、语言文化、宗教哲学、工艺美术都出现了互相渗透、交融互变的现象。伊朗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灭，它和希腊文化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但是，希腊化文化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城市上层分子的文化，伊朗农村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安息王朝前期，统治者标榜自己为“亲希腊化的君主”，完全是出自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安息国王尊重希腊化城市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不让军队进驻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城，以免军队骚扰城市工商业活动。公元42年，塞琉西的希腊化居民起义反抗安息统治。这次起义被镇压后，安息人对其他希腊化城市的态度仍然是比较友好的。安息国王对希腊化城市的宽容态度，对伊朗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使伊朗能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自己本民族文化的特色。著名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就是在当地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希腊、伊朗艺术手法，表现佛教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它形成于安息后期而成熟于萨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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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世纪初，伊朗与罗马有了直接往来，但双方关系从一开始就因为罗马统帅苏拉的“横蛮无理和妄自尊大的态度”蒙上了阴影。其后，两国为了争夺地中海东岸的霸权又进行了长达几百年的残酷战争。伊朗和罗马的关系是战争多于和平交往，双方的文化交流也主要是在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方面。

在军事技术方面，罗马在卡雷大战惨败之后，对伊朗骑兵的装备、战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罗马向伊朗学会为士兵和战马制造防护盔甲的技术。伊朗骑兵的运动战和突然袭击战术被罗马军队奉为主要战术。伊朗人用于冲击敌军队列的战车尽管实用性不大，也被罗马人用来作为威慑敌军的武器。伊朗的铁器和皮革制品在罗马深受欢迎。普林尼称赞“安息铁”为天下第二优良的铁器。凡是东方进口的优质皮革在罗马都被称为“安息皮革”。用安息皮革制成的长统“安息靴”，是罗马皇帝的御用品。

罗马素以公路建筑技术闻名于世。“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罗马公路建筑技术高超的最好证明。但是，罗马的公路建筑技术也受到伊朗的影响，连拉丁文“公路”一词也出自波斯语。在古代，驿传制度具有军事性质。古代伊朗驿传制度举世闻名，影响到许多希腊化国家。罗马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仿照伊朗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驿传制度。

伊朗向罗马学到的军事技术，主要是阵地战，特别是修筑防御工事的技术。

在民用技术方面，伊朗和罗马在水利工程建筑上各有所长。公元3世纪，沙普尔一世用罗马战俘修建了著名的凯撒水坝。罗马向伊朗学会使用水轮、水磨和风车。

在栽培植物方面，罗马从伊朗引进的有：阿魏，最早是一种佐料，用以消除食品中的怪味，后成为名贵药材，用以治疗多种疾病；大黄，古代是一种药材，现被西方视为名贵食品，公元1—2世纪经博斯普鲁斯地区传入罗马；阿月浑子，原产伊朗，1世纪左右经近东地区传入罗马；桃树、李树，原产中国，经伊朗和伊朗属地亚美尼亚传入罗马。桃树移植意大利之初，桃作为稀有水果，身价甚高。伊朗从罗马引进的植物，主要有榛树。

在宗教方面，伊朗与罗马互有影响。伊朗祅教流行的密特拉崇拜传入罗马帝国后，成为秘密宗教团体，盛行于下层居民，特别是普通士兵之中，对基督教造成严重威胁。以至于古典作家惊呼“如果世界不是基督教的，就将成为密特拉教的”。伊朗摩尼教明显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反过来又对基督教异端教派产生巨大的影响。基督教和祅教在教义方面也有某些共同之点，说明双方存在着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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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朗与中国

（一）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文明古国。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两国人民早在公元前4千纪晚期就有某种联系。例如，东伊朗地区安诺文化（Ⅰ—Ⅱ）的陶器和我国华北仰韶文化陶器型制有着惊人的相似。卡拉苏卡文化（约公元前1200—前700年）的兵器（铜锛、刀、戈等）和华北地区的兵器型制也极为相似。这大概与我国史书记载的丁零、塞种部落大迁徙有关。正是由于这些游牧部落的活动，使得从中国华北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直达东欧广大地区的各种文化互相影响，出现了很大的同一性。

我国古代和伊朗等西方国家（西域）来往的道路由于以丝绸贸易为主，因而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它最初是指由我国内地经新疆沙漠绿洲、中亚、西南亚、西亚直达北非和欧洲的商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又将丝绸之路的概念加以扩大，将中西交通各条道路都包括在其中，分别命名为“草原之路”、“绿洲之路”、“滇缅路”和“南海航路”等。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和伊朗等西方国家的联系，最初是经由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关于草原之路的文字记载，最早大概是佚名作者的《穆天子传》和希罗多德的《历史》这两部著作。其中虽有某种神话色彩，但这在地理学的童年是不可避免的。

根据近代学者研究，《穆天子传》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赵人之手。该书所述周穆王西行故事不见于其他史书记载.可能是作者有意托名先王以抬高其著述的身价，但其反映的却是当时中西交通的实况。书中所述周穆王西行路线是洛阳出发，北涉漳水，越[image: ]
 山至河套以北蒙古草原。此后，该书出现佚文，行军路线不明。接着，该书便从阿尔泰山（昆仑山）开始叙述。周穆王从阿尔泰山中段东麓越过山口，向西沿黑水河（喀喇额尔古斯河）前进，经过[image: ]
 韩氏部落向西再过一山口，到达西王母之国。国中有瑶池，无数大鸟在湖边解脱羽毛，他装载这种珍贵的羽毛达百车之多。

希罗多德也谈到从西徐亚到东方的商路，其中由欧洲经欧亚大草原北部直达阿尔吉帕人（秃头人）的路线比较清楚，一般认为秃头人居住在阿尔泰山西缘。由此再往前，情况便不清楚，因为高山阻断了前进的道路，也没有人能越过这些高山。希腊人只知道那里住着伊塞顿人和独目人，气候严寒，空中充满羽毛（雪）。尽管学术界目前对该地的确实所在有不同看法，但中西史书关于这条道路的记载最后都集中到这个积羽之地，说明双方的传说出自同一来源。

根据上述记载和考古资料，国内外学者认为早期中西交通主要是经由阿尔泰地区的草原之路。巴泽雷克则是其枢纽。当地墓葬出土物有中国丝绸、铜镜、玉器、漆器、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挂毯、毛毯、地中海玻璃目珠。这说明当地塞种部落和中国、伊朗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中国丝绸沿草原之路一直到达斯图加特。根据现有资料，草原之路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4条道路：阿尔泰山道、天山道、漠北道和居延道。

陆上丝绸之路以新疆通往西方的绿洲之路最为重要。这条道路开辟的时间很早。在汉族之前，居住在新疆、甘肃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月氏、乌孙、塞种、粟特等，早已和西方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是开辟绿洲之路的无名英雄。张骞则以其坚韧不拔的伟大气魄，成为这些无名英雄的代表。

绿洲之路在汉代有3条主要道路：第一条称为北道，自玉门、阳关经车师前王庭沿北山、波河至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康居、奄蔡。北道经大宛可至大夏，经康居、奄蔡、里海、黑海以北草原，则和欧洲相通。此路三国时期称为海北路。元魏时期京城有四夷馆接待各国来宾。“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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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当时有相当多西域居民来到中国。

希腊人早就知道海北路。安条克一世曾下令帕特洛克利斯前往里海探险。他回来报告那里有一条商路起自北印度（和中国）、渡过奥克塞斯河（今阿姆河，我国古称妫水或乌浒河），乘船或步行到里海，再渡海溯居鲁士河而上，经梯比利斯到黑海，最后进入欧洲。可以说，中西史料关于此路记载是互相吻合的。

第二条道路称为南道。自玉门、阳关、经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至莎车、西北行至疏勒、折向西南逾葱岭至大月氏、安息。南道在大月氏境内有多条岔道：由大月氏向北越妫水，则和康居、奄蔡道通；向南和印度巴巴里肯、巴利柴格的海路相通；向西南和罽宾、乌弋山离（赫拉特）至条支（喀拉塞涅）之路相通。此路中经阿拉霍西亚、德兰吉安娜、卡曼尼亚、波斯和埃兰，直达两河流域。此路大体上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回师的路线。喀拉塞涅是两河流域、阿拉伯、埃及和印度商路的交汇点，甘英所到条支就是该城；南道由大月氏向西至木鹿、和椟、哈马丹、巴比伦、塞琉西，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至杜拉·幼罗波斯、帕尔美拉，在此又分两道：一道经安条克渡海进入希腊、罗马；一道经大马士革、推罗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南道是绿洲之路最主要的干线，由于沿途各国政府的保护，此路比较安全。很多学者往往以其代表整个丝绸之路，其实它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道路。

第三条道路汉代没有命名，这就是从玉门、阳关经伊吾、高昌、金满、赤谷，取道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至乌孙、大宛的道路。《后汉书·西域传》所谓车师后部通乌孙即此。但此路长期为匈奴控制，直到公元91年，汉破匈奴于金微山，俘单于母及名王以下4000人，匈奴被迫西迁，汉才控制此路。

汉代陆上丝绸之路还有西南夷道，现在称为滇缅道。这条道路开辟时间很早，这是因为缅甸境内的居民大多是古代由我国西南地区迁入的，中缅两国人民是“胞肢”，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往来。《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在大夏见邛竹蜀布，说明此路早已有之。国外学者认为缅甸有3条主要通商渠道：伊洛瓦底江为一道、萨尔温江为一道、弥诺江（今亲敦江）为一道。中国商人在当地以丝绸换取缅甸和印度的宝石、翡翠、犀角和象牙等特产，而中国丝绸则由缅甸再传入印度、阿富汗甚至欧洲。云南晋宁汉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琉璃、玛瑙、玉石和海贝，就是中国、缅甸和印度等地贸易往来的证明。西南夷道在汉置永昌郡后（公元69年）才由中央政府控制，后来有许多高僧经由此道往来于中印之间，因此惠琳将其（当时称牂牁道）称为中印交通的捷径（《一切经音义》）。

关于陆上丝绸之路，一般学术著作只谈到上述道路。其实还有两条非常重要的道路：一条是由广州经五岭通往中原的道路。此路又分3道：韶关越大庾岭至江西南安；阳山越骑田岭至湖南郴州；溯西江、漓江、灵渠、越城岭至湖南零陵。据邓端本先生研究，此路几乎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联系在一起，并和南海丝绸之路相联通。鉴于此路目前尚无正式名称，我们姑且称之为岭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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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道路是经我国西藏和西域往来的道路。道宣在《释迦方志》中首次提到由河洲经吐蕃至尼波罗（今尼泊尔）之路，但其存在时间必定非常久远，至唐初西藏与内地关系密切，始为内地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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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代史书记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有3条主要航路：第一条是《汉书·地理志》所载自日南、徐闻、合浦至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的航路。其中所提到的地名据专家考证，日南在今越南中部，为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所置南部边郡。徐闻在雷州半岛南端。合浦在广西南流江下游。都元为今越南岘港。邑卢没国在泰国叻丕。谌离为缅甸丹那沙林。夫甘都卢在缅甸卑谬附近。黄支为印度的康契普纳姆。已程不在斯里兰卡。番禺（广州）也是这条航路上的重要港口，这有大量文物可证。在南海丝绸之路上，中国商人到达的最远港口可能就是康契普纳姆。这是因为印度商人为垄断丝绸贸易，阻拦其他国家商船继续西行。中西贸易当时只能通过印度、安息等中介进行。故《后汉书·西域传》才有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的记载。三国时期，印度仍然阻止东南亚商船前往大秦。因此，《南史·夷貊传》才有“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的记载。

中国丝绸由海上进入印度后，先转运到巴巴里肯（今卡拉奇附近）和巴利柴格（今布罗奇港）。两港向北与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相通；向西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商路相通；还可绕过阿拉伯半岛经红海进入埃及的米奥斯·霍尔木兹、亚历山大和昔列尼加至罗马。其中，自巴巴里肯至波斯湾头喀拉塞涅的航路，实际上自亚历山大时即已开通。据说罗马皇帝图拉真到达此城，看到印度商船云集海港，曾感慨自己年事已高，不能再仿效亚历山大远征印度的壮举。由印度至波斯湾和红海的航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二条航路。据哈德生所说，此路在罗马帝国时开始繁荣。奥古斯都（Octavianus Augustus）时期，每月从埃及开往恒河一带的罗马船只达120艘之多。自公元14年希帕罗斯发现商业季风后，东航船只更多，由意大利航行到巴巴里肯与巴利柴格只需16周，也有些船只横渡孟加拉湾，直达缅甸的毛淡棉、卑谬，印尼的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和日南等口岸。还有罗马商人自海路进入中国。例如，恒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大帝（孙权）黄武五年，大秦商人秦论从交趾来建业。其后几朝史书都有罗马人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记载。

海上丝绸之路第三条航路是从缅甸横渡孟加拉湾到达印度、西亚、北非和欧洲的航路。此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滇缅路连为一体，中国货物运入缅甸后，再由陆路或海路转运到西方，罗马人也由缅甸进入中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就有雍由调献乐及大秦幻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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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文化的交流

自张骞凿空之后，中国与伊朗等国来往日见密切，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汉朝与安息王朝的互相往来中，我国对伊朗出口的物资，主要是丝织品，还有黄金、货币、铜器、漆器，这些都见诸汉代史籍的记载。斯坦因在楼兰遗址附近汉墓所发现的铜镜、丝织品，在盐泽古道所发现的汉代货币、小件金属器物就是明证。

养蚕和织造丝绸是我国古代独擅的技术，也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代表。中国丝绸制品在古代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深为西域各国所喜爱。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往往把大批丝绸作为友谊的信物赠送给各国君主，而通过各国使节、商人运往西域的丝绸数量就更多。

丝绸既是友谊的信物，也是昂贵的商品。安息从丝绸的中介贸易所获利润，竟有10倍之多（《后汉书·西域传》）。丝绸运到罗马之后，价格竟与黄金相等。罗马为了购买丝绸和其他奢侈品，每年流入东方的金钱不下1亿塞司透斯。正因为丝绸贸易利润丰厚，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围绕着丝路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汉代我国对匈奴和中亚多次用兵，就是为了保证丝路的安全畅通。伊朗为了垄断丝绸贸易，故意阻拦中国与罗马的直接往来。伊朗与罗马的长期战争，也有商业竞争的因素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罗马人寻找新的商路，想方设法学习养蚕技术。

中国向西域输出丝绸，同时也就输出了养蚕缫丝的技术。蚕种的输出，最早见于《大唐西域记·瞿萨坦那国》的记载。这个古老动人的故事说明养蚕缫丝技术很早就传入新疆塔里木地区，然后又从这里逐渐传到伊朗和欧洲。丝织工艺的提花机，大概随后不久也传入西域。萨珊时期，伊朗已经可以对外出口生丝和高质量的丝织品。其中有些丝织品图案，对我国丝织品也有很大影响，如贵字孔雀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骑射纹锦等。这说明伊朗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善于创造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当然，养蚕和丝织技术西传后，中国丝织品仍然是古代世界最受欢迎的商品。

有些学者引用《史记·大宛列传》和普林尼《博物志》，认为伊朗冶铁技术也是西汉时从中国传入的，甚至说安息骑兵使用的木鹿兵器也是从中国进口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缺少可靠的证据。众所周知，古波斯帝国境内的安纳托利亚山区，是现今所知最早发明冶铁技术的地区之一，亚述是最早使用铁兵器的地区之一。伊朗部落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时就已掌握了冶铁技术。至于木鹿地区冶铁的历史，根据当地发现的冶铁技术判断，最晚不迟于公元前4世纪。可见伊朗冶铁技术不是从中国汉朝传入的，而是自己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但木鹿作为中国钢材贸易的中心，可能学会了我国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改善了伊朗铁兵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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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伊两国长期交往中，我国从伊朗引进的物产非常丰富。根据史书记载，比较确凿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1.良马和苜蓿。西汉时期，我国最初由乌孙引进了汗血马，后又从大宛得到更好的马种，号称天马。为了保证天马在中国的繁殖，又特地从大宛引进马饲料苜蓿，在京畿一带广为种植。

2.葡萄。这是和苜蓿同时引进的。我国新疆地区很快就成了葡萄种植和酿酒的中心。唐代葡萄酒已成为我国人民喜爱的酒类，故诗人王翰有《凉州调》赞美葡萄酒云：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各种药用植物、矿物。如阿月浑子、无食子、阿魏、阿勒勃、茉莉、无花果、密陀僧等。

4.各种水果、菜蔬。如安石榴、胡桃、胡瓜、胡麻、胡豆、胡荽、胡萝卜等。

古代伊朗对我国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汉唐之际，伊朗的音乐、舞蹈、乐器、杂技等逐渐传入我国，深为我国人民喜爱，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伊朗的绘画、雕塑、图案设计技巧也在汉唐之际传入我国，对我国工艺美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像汉代以后出现的海兽（伊朗语称圣穆尔夫）葡萄镜、骑射纹锦等，都有伊朗艺术风格的影响。

（三）宗教文化的传播

在中伊文化交流中，宗教是一个重要方面。伊朗传入我国的宗教，先后有佛教、祅教、摩尼教和景教（聂斯脱利派），其中尤以佛教对我国影响巨大。

佛教兴起于古代印度。阿育王（Asoka，公元前273—232年）时期逐渐传入邻近地区，首先是操伊朗语的中亚各国。根据考古发掘判断，佛教在伊朗的传播大致不超过所谓“富歇线”以西。惟一的例外是在木鹿发现有佛教社团的活动。佛教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随后传入我国内地。公元前2年，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图经，佛教从此在内地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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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古籍记载，最早来我国传播佛教的都是伊朗语居民。虽然这些记载的真实性目前众说纷纭，但早期佛教经典用语很多是直接由伊朗语译来，证明了这些高僧大多是伊朗语居民。

在早期来华的佛教高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意见，他大概与木鹿地区的佛教社团有关。安世高是我国汉译佛经的创始人。148—171年，他在洛阳先后出经35部41卷，以满足当时佛教徒信仰上的需要。同时，他还培养了大批的弟子，形成了一个翻译学派。传说他所译佛经恰到好处：“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号称“群译之首”。这个评价今天看来不免过分溢美，但我们从中可以想见历代高僧对其开创之功是如何的景仰。安世高不但对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长期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高僧传称其为安侯，把他和我国著名外交家张骞、班超相提并论。《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论述中伊关系时，也只谈到张骞和他，足见其地位之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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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世高之后，还有安息高僧安玄、月支高僧支谶等大批高僧来华传播佛教。可以说我国早期的佛教并不是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过安息和中亚其他伊朗语国家。因而后来为了求得印度佛教的真谛，中国佛教徒曾掀起长达几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求法高僧为了真理舍生忘死的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古代伊朗传入我国的宗教还有祅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其传入时间约在南北朝时。袄教初期被称为“胡天神”。《魏书·灵胡太后传》载北魏废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末唐初，胡天神改称为“祅”，但意义未变。祅教传入我国之初，主要是最高层统治者（北魏、北周和北齐的帝后）和伊朗侨民所信奉，在中国民间影响不大。袄教没有在中国进行译经传教活动，因此，我国也没有发现汉译祅教经典。唐代初期，祅教在中国颇受优待，京城长安和内地口岸伊朗侨民聚居地都建有祅祠，并设专职官吏萨宝府祅祝（四品）管理。萨珊王朝灭亡后，波斯王卑路斯奏请在长安醴泉坊置波斯寺。有学者认为这个波斯寺就是祅祠。直到宋代，我国内地（如镇江）仍有祅祠。

摩尼教大约在4世纪时已传入我国，但它正式得到官方承认则是在武后延载元年（694年）。后来，长安、洛阳等地都建立了摩尼教寺院。摩尼教在我国传播比较广泛，与回鹘帮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有关。回鹘败亡后，摩尼教遭官方禁断，寺庙财产充公，僧尼配流，死亡者大半，余党遁入山林。

摩尼教对贫苦农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对农民起义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唐末五代发展起来的明教便是由摩尼教演变而来的秘密结社，后成为农民起义的有效组织。因而自唐宋以后，屡遭统治阶级残酷镇压。

摩尼教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较广，敦煌、吐鲁番等地都发现有摩尼教寺院、绘画和文献。福建泉州华表山的摩尼教草庵，则是我国江南地区现存惟一的摩尼教寺院遗址。

基督教也是在萨珊时期传入我国的。伊朗基督教属聂斯脱利派，我国称为景教。景教传入中国时间不详。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僧阿罗本携经书来长安传教，得到唐政府批准，在义宁坊建波斯寺1所，度僧21人，这是景教正式流行中国之始。唐高宗时，诸州开始建立波斯寺。唐玄宗对景教非常支持，亲为景教题额。745年，他又下令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理由是“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置者亦准此”。景教在唐代曾兴盛一时，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说。唐会昌五年（845年），朝廷下令废止各教，景教也遭禁绝。

景教在我国内地流行时间不长，前后约210年左右。其史料主要为上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用中文及古叙利亚文写成。作者景净及碑文中提到的波斯僧都是伊朗人。碑文四周还刻有76名教士之名，其中不少是伊朗人。本世纪初在敦煌石室发现《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其中提及译经事项，还有一些译经传世。

景教在我国内地绝迹后，在北方边疆地区仍然活跃了很长时间。新疆的吐鲁番、伊犁、甘肃的河套地区和内蒙古的百灵庙，都发现了景教寺院遗址或景教遗物，但这时的景教和伊朗可能已无直接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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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一、伊朗文明的重要意义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3千纪初，伊朗胡泽斯坦地区就出现了由当地居民建立的埃兰王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埃兰文明受两河流域影响较大，属于楔形文化圈的一部分。埃兰又是古代东方诸文明交流的重要中介。它沟通了遥远的印度河流域、中亚和两河流域诸文明之间的联系。

公元前8世纪末，伊朗语族的波斯部落迁入埃兰东南部安善地区。这个地区后来就因为波斯人而被称为波斯（今伊朗法尔斯）。在长期的和平交往中，埃兰人逐渐被人数上占优势的伊朗人所融合，成为伊朗民族的一部分，称为胡降人。埃兰灿烂的文化也被伊朗所继承。

在伊朗语各部落中，米底最为强大。公元前673年，米底首领卡什塔里提推翻亚述统治，建立米底王国。公元前612年，米底和新巴比伦结盟，消灭西亚最强大的亚述帝国。米底王国最强盛时，统一了伊朗各部。它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对伊朗民族和伊朗文明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公元前550年，米底王国为古波斯帝国所灭。

古波斯帝国是古代世界第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强大国家，其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地中海东岸文明地区。它的建立，为这个广大地区提供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各地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

古波斯帝国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通要道的中段，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并从中获益不少。东西方文化交流在古波斯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后来以“丝绸之路”闻名于世的东西方交通干线——波斯御道，就是在这个时期得以联通，并且受到国家的精心保护。

古波斯时期，伊朗文明的两大特点开始形成。

第一，开放性。伊朗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不排斥其他民族，包括被征服地区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而且刻意加以保护和发展，使之能为己所用，这有古代伊朗历代诸王对巴比伦、埃及和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政策为证。

第二，兼容并包性。在文化交流的过舉中，坚持以本民族文化为主，吸收、融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伊朗灿烂的文化。这两大特征，后来为伊朗历代王朝所继承。伊朗文明达到古代文明的高峰。著名的波斯波利斯宫廷建筑，就是伊朗文明的杰出代表。古波斯后期，东西方文化互相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形成所谓“前希腊化文化”，它为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为了争夺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霸权，古波斯帝国与希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场斗争最后以古波斯帝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火烧波斯波利斯王宫，标志着古波斯帝国的灭亡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这是伊朗希腊化时代的开始。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伊朗成为塞琉西王朝的领土。

尽管史学界对于希腊化时代的评价各有不同，但希腊化时代的出现并不是个别英雄豪杰的意志，而是适应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它为东西方文化更大规模的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从希腊到巴克特里亚、印度和中亚，各地希腊化文化都呈现出当地传统与希腊化文化互相融合的特点。当然，这种文化交流并不是平等的、自愿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以暴力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

希腊化对伊朗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政治制度和文学艺术方面。希腊化文化基本上是城市文化，主要是为城市中的希腊移民和东方上层分子服务的文化，对伊朗普通居民影响不大。伊朗农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文化。同时，也有希腊移民在和东方居民的长期交往中，逐渐东方化和伊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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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8年，伊朗人民在反抗希腊马其顿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建立了安息王朝。安息时期，伊朗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城市剧增、商业繁荣、丝绸之路贸易兴旺发达。这个时期伊朗的王朝虽有更替，但统治者对希腊文化的爱好却没有改变。安息文化明显带有希腊化时期混合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特征。伊朗的、希腊的、印度的、中亚的、中国的各种优秀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的纽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构成了安息文化的特色。

228年，萨珊王朝取代分裂、衰弱的安息王朝，标志着伊朗进入封建社会。萨珊王朝兴起于古波斯帝国发祥地波斯省，它是古波斯文化传统的继承人，波斯文化的特征在萨珊时期更为明显。同时，萨珊文化又吸收和融合了塞琉西、安息文化的长处。萨珊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是古代罗马（包括拜占廷）、印度和中国文化交流的中间站。它从上述国家吸收了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也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萨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当然，萨珊在吸收各地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有创造性的发展。萨珊文化的生命力和价值也就在于此。

萨珊王朝是伊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它继承了古代伊朗的文化传统，代表了它的最高成就。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萨

珊文化仍然继续存在了很长的时期，对周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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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朗文明对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651年，萨珊王朝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动乱之后，被阿拉伯征服者打败。萨珊末王耶兹德格德三世逃往木鹿，被当地居民所杀，标志着萨珊王朝彻底灭亡。伊朗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开始进入伊斯兰时期。

在阿拉伯帝国初期，伊朗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并且接受了伊斯兰教的信仰，但伊朗文明远远高出刚刚脱离野蛮状态的阿拉伯征服者。因此，在阿拉伯帝国也像在古代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一样，文化上落后的征服者反而被文化上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就像古代罗马人与希腊人、蒙古人与汉人的关系一样。所谓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实际上基本是希腊化的阿拉美亚文化和伊朗文化。伊朗人、叙利亚人、巴比伦人和希伯来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伊朗对阿拉伯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制度方面，伊朗为阿拉伯帝国提供了一整套比较完善和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期，帝国行政机构就是萨珊王朝行政机构的翻版。哈里发就是伊朗式的君主。国家官吏的设置，基本上与萨珊时期相同。例如，在哈里发之下，设有宰相（维西尔），其职权为代表哈里发管理中央和行省机构。在宰相之下，中央机构有各部大臣、长官。地方机构有行省，行省长官称埃米尔，埃米尔由宰相推荐任命，归宰相管理，其职责是管理本省一切事务。阿拉伯帝国的军队、税收、驿传制度基本上承袭波斯旧制，略有改进。

早期哈里发时期，伊朗人就进入了帝国行政机构，充当一般管理人员。阿拔斯王朝是靠伊朗人、伊拉克人的支持建立的。因此，其政府机构被波斯人充斥，从首相、各部大臣到行省长官，很多都由伊朗人担任。在伊斯兰教国际化的旗帜下，伊朗人的作用重新加强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复活，为日后伊朗重新获得独立创造了条件。

2.在科学文化方面，伊朗对阿拉伯文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在文学方面，中古阿拉伯文学名著《卡里米与迪木乃》就是由波斯的穆斯林伊本·穆格法从中波斯语译为阿拉伯语的。这本书现在有40多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另一部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也是由中波斯语译为阿拉伯语的。虽然这两部名著都起源于印度，但阿拉伯人却是通过伊朗人才得以知道它们的。

伊朗诗歌也影响到阿拉伯诗歌的风格，形成所谓新体诗。伊朗文学不仅丰富了阿拉伯文学的内容，而且对其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伊朗文学优雅华丽的辞藻、精彩动人的比喻，取代了阿拉伯文学刚健简洁的风格，以至于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从伊朗文学中摘引的文句，哈里发的宫廷中充满了伊朗的文人骚客。波斯美酒、波斯美女、波斯音乐和波斯服饰，风靡一时。

伊朗对阿拉伯医学也有重要的影响。萨珊王朝建立的贡迪沙普尔医科学校，为历代哈里发培养了许多御医。阿拉伯医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如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宰克里雅·拉齐、伊本·西那（阿维森那）、阿里·伊本、赛海勒·赖班·泰伯里、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论其血统都是伊朗人。他们在中古医学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喇子密则是阿拉伯数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最先把印度数字系统介绍给阿拉伯人。这些数字符号后来传到欧洲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并为全世界所接受。

伊朗对阿拉伯文明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将中国的造纸术传入了阿拉伯，并通过阿拉伯传给了欧洲和世界各地。这对阿拉伯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

总之，在阿拉伯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伊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伊朗文明是阿拉伯世界的共同财富。在阿拉伯文明的星空中，最灿烂的明星就有伊斯兰化的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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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以上各编分别阐述了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及其兴衰的历史，以及伊朗文明，特别是波斯大帝国的形成。自从马其顿·希腊的东征和“希腊化”各帝国的崛起以来，东方的古老文明与西方后起的文明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直接的交往与融合。此后，东西方文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展现了各自不同的风姿，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发展史上作出了哪些重大的贡献，她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占有什么地位，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何在？这些问题似乎应该进一步作些说明。

如前所述，古代西亚北非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正当欧洲大陆还处于蒙昧野蛮的状态，大部分欧洲人还是成群结队，到处游荡的时候，埃及人和苏美尔人便已迈开了坚定的步伐走上了文明的台阶。公元前4千纪的下半叶，他们各自在尼罗河谷、两河流域定居扎寨，营建城市，发展文化，迎来了文明的曙光。有人讲，“历史开始于苏美尔”，严谨地说，应该是文明开始于苏美尔。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与她同龄的埃及。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不仅是最古老的文明，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埃及文明是惟一的、单一民族历史发展最久远的文明。古埃及人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一直繁衍生息于尼罗河畔。从公元前332年以后，埃及虽然先后被希腊、罗马所征服，但是，埃及仍然是埃及人的埃及，古老的传统的文明仍然没有中断。直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移居，古埃及文明才逐渐融合于阿拉伯文明之中，演变成为阿拉伯人的埃及。埃及的古代文明维持了4000多年之久，这在古代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两河流域文明不同于埃及。苏美尔人与古埃及人同时创造了最古老的文明，但是，苏美尔文明不久之后，就被阿摩利人的阿卡德文明所代替。到了公元前2千纪，又出现了古巴比伦文明，接着还有亚述和新巴比伦文明。后来，伊朗和波斯又称霸了西亚北非。在马其顿、希腊人征服西亚以后，又出现了塞琉西、安息和萨珊波斯诸王朝。在这里先后有几个不同民族交替出现，发展了他们各自的文明。但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仍然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

古代西亚北非是东西文明的交融中心。西亚与北非不仅在地理上结成一体，而且与欧洲相连接，可以说是欧亚非大陆的交叉点。这种地理上的得天独厚的环境，无疑使之成为东西方古代文明的交融中心。这对古代亚非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说，公元前4千纪至前3千纪，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古老文明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到了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不仅埃及与两河流域发生了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冲突与交往，而且又与马其顿、希腊和罗马也发生了密切的交融。马其顿、希腊和罗马征服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国家，掠取了东方的资源财富，但也发生了文化上的直接交流和融合。所谓“希腊化”，事实上，不仅是亚非文明的“希腊化”，也是马其顿希腊文明的“东方化”。东西文明的交流，促进了文明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在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扩张之际，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通过中亚、西亚和埃及把中国与西方世界也连接起来。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为古代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由于其历史的古老而悠久的特点，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开拓者，也是古代文明发展中的最大奉献者。

历史上的城邦和统一王国最早出现在亚非，而且发展成了强大的专制主义帝国。在亚非产生了最早的文明是奴隶制的文明，这为亚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文字，最早出现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古埃及发明了象形文字以及与此有关的纸草，为文明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对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文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腓尼基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字母文字。文字的发明对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埃及与两河流域的文学、艺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苏美尔人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史诗；埃及人建筑的巨大陵庙无与伦比，其雕刻艺术对希腊艺术的发展也予以很大的影响。希腊人早期的雕塑作品简直就是埃及雕塑艺术的翻版。

西亚北非的宗教信仰和文献，丰富而深刻，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埃及的宗教神秘主义，在古代世界广为流传，成为基督教思想的来源之一。《旧约》作为《圣经》中的重要部分之一，成为基督教的经典。

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给我们揭示了古代西亚北非的文明，古老的文明遗产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象形文字的纸草文书，楔形文字的泥板文献，体裁繁多的文学作品，惟妙惟肖的艺术创作，瑰丽宏伟的陵庙建筑，令人向往的空中花园，引人注目的汉穆拉比法典碑铭，无不让人激动心弦。古代西亚北非的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杰出的贡献，毕竟是几千年前的古代先民所创造的。在人们欣赏、惊奇和感叹之际，不能不让人们沉思：在我们迎接行将到来的21世纪的今天，研究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重要现实意义何在？

显然，没有古代希腊罗马，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同样，没有古代的文明，也就没有现代世界的文明。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古代文明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础，不了解古代文明，难以认识现代文明的深刻内涵，更不要说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

从西亚北非文明特有的意义而言，现代西亚北非文明不能割断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而且古老的西亚北非文明无疑地也影响了现今西亚北非文明发展的进程，甚至对其他地区的文明也有影响，特别是影响各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

古代西亚北非的广漠大地，曾经是早期文明各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西亚北非之间，特别是西亚各文明古国之间，除了和平友好的交往之外，军事的冲突，列国的争霸从未停息；王朝、帝国交替十分频繁。如今的中东，仍然是一个矛盾重重、动荡不安的世界。究其原因，除了现实世界的多种矛盾外，也不能否认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等错综复杂关系诸因素的影响。

在现代文明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往往可以看到古老文明的痕迹。著名的埃及金字塔，除了继续给人们以艺术上的欣赏和享受外，在现代的建筑和绘画艺术上，仍然显示出其不可磨灭的魅力。法国卢浮宫的金字塔形的新建筑，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古埃及人的重大发明和神奇的创造力。

被奉为圣经的一部《新旧约全书》，让我们看到了古犹太人的宗教和稍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的某些原理和意识。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现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有谁能预测到古犹太民族竟有如此巨大的爆发力，间接影响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新旧约全书》除了其宗教上的重大价值外，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多种译本遍布于全世界，仍然被人们欣赏和研究。

毋庸置疑，腓尼基人在埃及的西奈字母的基础上，发明了字母文字。腓尼基的字母文字派生出希腊文和阿拉美亚文。希腊文又发展演变出斯拉夫文、拉丁文，以及现代西欧各国文字。阿拉美亚文在公元前1千纪，代替了楔形文字，流传于西亚广大地区，并演变出阿拉伯文，甚至流传到南亚、东亚，对突厥、契丹、蒙古文字的形成也都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字母文字的发明，对文明的交流、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第一次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它为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往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的开辟，又把中国与西亚、欧洲连接起来，使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更广泛的空间内展开，有力地推动了亚非欧诸国的发展和进步。

现代西方的科学，奠基于希腊、罗马人的科学成就上。而在古希腊人以前，古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古希腊人邻近西亚北非，崇拜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接受了东方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发展了自己的科学，并对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近代以来，东方国家，包括一些古老的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而殖民主义的统治加深了文明发展的差距。但是，东方各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成就，及其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贡献和影响，绝不容忽视。我们在发掘古老文明，欣赏它的宝贵的遗产，评价它的崇高的价值的同时，难道不该想到古老而悠久的西亚北非文明对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有益的启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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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ie，F. 皮特里

Petros 彼得

Pharaoh 法老

Philae 菲莱

Philo 斐洛

Phoenicia 腓尼基

Prames 普拉美斯

Psammetichus 普撒美提克

Ptah 普塔

Ptahmose 普塔赫摩斯

Ptahotep 普塔霍特普

Ptolemai Lagos 托勒密·腊加

Ptolemaias 托勒梅斯

Ptolemy 托勒密

Punt 蓬特

Pyramid 金字塔

Pyramid Texts 金字塔文

Qadesh 卡叠什

Qode 库奥德

Re 拉

Re Harakhty 拉·哈拉凯悌

Ramesses，Ramses 拉美西斯

Ramesseum 拉美修姆

Ramose 拉莫斯

Reisner，G.A. 赖斯纳

Rekhmire 莱克米尔

Rensi 莲西

Retebnu 列腾努

Rneb 拉涅布

Rosetta 罗塞达

Rashid 拉希德

Sabure 萨胡勒

Sais 舍易斯

Samothrace 萨莫色雷斯

Saqqrara 萨卡拉

Scorpion King 蝎子王

Sea Peoples 海上民

Sebil 塞比尔

Selene 赛林娜

Seleucia 塞琉西

Semtic 塞姆

Senenmut 塞奈穆特

Seqenenre 塞肯内拉

Serapis 塞拉匹斯

Sesonchis（Shoshenq）舍尚克

Sesostris 塞索斯特里斯

Seters，J.V. 塞特尔斯

Seth 塞特

Sethnakhte 塞特那克特

Seti 塞提

Setne-Khamwas 塞腾·哈姆瓦斯

Shabaka 夏巴卡

Shedet 舍狄特

Sphinx 狮身人首像

Shu 舒

Sia 西阿

Sihathor 塞哈托尔

Silsilian 塞勒塞列

Sinuhe 辛努亥

Siwah 锡瓦

Smendes 斯门德斯

Snefera 斯尼弗鲁

Sobek 索贝克

Sobk-iry 索布凯里

Sobkneferu 索布克尼弗鲁

Son of Re 拉之子

Strategos 斯特拉提戈斯（将军）

Suchos 沙考斯

Sutekh 苏太克

Suti 苏悌

Tasian 塔萨

Tebtunis 泰布图尼斯

Tefibe 泰费比

Tefnakht 泰夫那克特

Tefnut 泰夫努特

Theadelphia 泰阿德尔菲亚

Thebes 底比斯

Therapeutae 特拉普托

Thoth 托特

Thutnakht 图特纳克特

Tiy 泰伊

el-Tod 陶德

Tunip 突尼普

Tura 图拉

Turin 都灵

Tutankhamun 图坦哈蒙

Tutankhaten 图坦哈吞

Tutmose，Tuthmosis 图特摩斯

Tuya 图雅

Udiahorresne 乌加霍列斯尼

Udimu 乌吉姆

Ugarit 乌伽里特

Unas 乌那斯

Valley of the Kings 帝王谷

Valley of the Queens 王后谷

Victoria 维多利亚

Vizier 维西尔

Wadi Hammamat 哈马马特干河

Washptah 瓦什普塔

Wenamun 温阿蒙

Wennefer 文尼菲尔

Westcar 韦斯特卡尔

Xois 克索伊斯

Zeserkere 杰塞尔卡拉


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部分


Aannepada 阿安耐帕达

Aannikion 阿安尼基盎

Abd-el-Aziz 阿波戴勒阿吉兹

Abdi-Milkuti 阿波迪米勒库提

Abi-Eshuh 阿比埃舒赫

Abi-sare 阿比萨瑞

Abu 阿布

Adab 阿达波

Adad-apla-iddina 阿达德阿坡拉伊丁那

Adad-idiri 阿达德伊德瑞

Adad-Nirari Ⅰ 阿达德尼腊瑞一世

Adad-Nirari Ⅱ 阿达德尼腊瑞二世

Adad-Nirari Ⅲ 阿达德尼腊瑞三世

Adad-Nirari Ⅳ 阿达德尼腊瑞四世

Addaru 阿达如

Adumatu 阿杜马图

Afghanistan 阿富汗

Agga 阿旮

Agum Ⅰ 阿古姆一世

Agum Ⅱ 阿古姆二世

Agum Ⅲ 阿古姆三世

Agushaya 阿古沙亚

Ahaz 亚哈斯

Ahazum 阿哈朱

Ahlamu 阿赫拉穆

Ahuni 阿胡尼

Akkad 阿卡德

Akshak 阿克沙克

Akurgal 阿库尔旮勒

Akusi 阿库茨

Alalah 阿拉拉赫

Albright 奥波莱特

Alumbiumu 阿伦布穆

Amanus 阿马奴斯山

Amarna 阿马尔纳

Amar-Sin 阿马尔辛

Amidi 阿米底

Ammi-ditana 阿米迪塔那

Aminum 阿米奴

Ami-Saduqa 阿米察杜喀

Amnanum 安那奴（部落）

Amorite 阿摩利人

Amurru 阿姆如

Anat 阿那特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Andarig 安达瑞格

Anshan 安善

Antioch 安条克

Apil-Sin 阿皮勒辛

Arab 阿拉伯

Aradnene 阿腊德耐耐

Arah-sammu 阿腊散奴

Aramaeans 阿拉美亚

Arame 阿腊美

Aratta 阿尔塔

Argistis 阿尔吉斯提斯

Arian 雅利安

Aridu 阿瑞都

Arik-dan-ili 阿瑞克丹伊里

Armenia 亚美尼亚

Arpad 阿尔帕德

Arrapha 阿腊皮哈

Arvad 阿尔瓦德

Arzani 阿尔扎尼

Ascalon 阿斯卡龙

Ashdod 阿什多德

Ashlaka 阿什拉卡

Ashnakku 阿什那库

Ashnakku-Tarnip 阿什那库塔尔尼坡

Ashur 阿淑尔（城，神）

Ashur 阿淑尔（国）

Ashurbanipal 阿淑尔巴尼帕

Ashur-bel-Kala 阿淑尔拜勒卡拉

Ashur-dan Ⅱ 阿淑尔丹二世

Ashur-dan Ⅲ 阿淑尔丹三世

Ashur-danin-aplu 阿淑尔丹宁阿坡鲁

Ashur-etilu-ili 阿淑尔埃提鲁伊里

Ashur-nadin-pali 阿淑尔那丁帕里

Ashur-nadin-shumi 阿淑尔那丁顺

Ashurnasirpal Ⅱ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

Ashur-nirari Ⅴ 阿淑尔尼腊瑞五世

Ashur-rabi Ⅱ 阿淑尔腊比二世

Ashur-resha-ishi 阿淑尔来沙伊西

Ashur-Uballit Ⅰ 阿淑尔乌巴里忒一世

Ashur-Uballit Ⅱ 阿淑尔乌巴里忒二世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Asu 阿苏

Atamrum 阿塔姆如

Atanu 阿塔奴

Atrahasis 阿特腊哈西斯

Aurignacian 奥瑞纳

Awan 阿万

Ayanu 伊亚尔

Aziriya 阿孜瑞亚

Azu/Tell Hadidi 阿朱

Azuzu 阿朱朱

Ba'alu 巴阿鲁

Bab-Salimeti 巴波萨里美提

Babylon 巴比伦

Badylonia 巴比伦尼亚

Bad-tibira 巴德提比腊

Balih 巴里赫河

Baqir，T. 巴基尔

Barahsi 巴腊赫西

Barak 巴腊克

Barda-balka 巴尔达巴勒卡

Barnak 巴尔那克

Bartatua 巴尔塔图河

Basrah 巴士拉

Behistun 贝希斯敦

Bel-Harran-Beli-usur 拜勒哈兰拜乌簇

Bel-ibni 贝勒伊伯尼

Bel-Tarsi-iluma 拜勒塔尔西伊鲁马

Bikni 比克尼

Bilalama 毕拉拉马

Bit-Adini 比特阿迪尼

Bit-Shusin 毕特舒辛

Borsippa 波尔西帕

Botta 鲍塔

Bougbous 鲍高斯

Brinkman 波壬克曼

Burnaburiash Ⅱ 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

Buronda 布荣达

Burra-buriash 布阿布瑞阿斯

Bur-Sin 布尔辛

Byblos 毕布勒斯

Calah，kalah 卡拉赫

Carchemish 卡赫美什

Carmel 卡麦勒

Chagar Bazar 加旮巴扎

Chaldaeans 迦勒底

Chatal Huyuk 沙塔勒休于

Chesney，F.R. 郄斯馁

Cilicia 基里基亚

Cimmerian 西米连人

Cornelius 考尔涅留

Dadusha 达杜沙

Daian-Ashur 达岩阿淑尔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miq-ilishu 达米可伊里舒（海国）

Damiq-ilishu 达米可伊里舒（伊辛）

Dannum-tahaz 丹奴塔哈兹

De Beauchamp 德包尚

Der 德尔

de Sarzec，Ernest 德萨尔宅克

Dilbat 迪尔巴特

Dilmun 迪勒蒙

Diyala 迪亚拉河

Dumuzi 杜木兹

Dunnum 敦奴

Dur-Iakin 杜尔亚金

Dur-Kurigalzu 杜尔库瑞旮勒朱

Dur-Mabuk 杜尔马布克

Du'uzu 杜乌朱

Ea-gamil 埃阿旮米勒

Eannatum 埃安那吞

Ebla 埃波拉

Edon 以东

Egypt 埃及

Ekallatu 埃卡拉图

Ekalte/Tell Munbaqa 埃卡勒台

Ekron 埃克容

Elam 埃兰

Eltekeh 埃勒台凯

Emar 埃马尔

Emerker 埃美尔卡尔

Emutbalum 埃穆特巴勒

En 恩

Enakalle 恩阿卡勒

Enannatum 恩安那吞

Enentarzi 恩恩塔尔孜

Enhaduanna 恩海杜安那

Enkidu 恩基都

Enlil 恩利勒

Enlil-bani 恩利勒巴尼

Enlil-Nirari 恩利勒尼腊瑞

Enmebaragesi 恩美巴勒格西

Enmekar 恩美卡尔

Enqi 恩奇

Entemena 恩台美那

Enuma Elish 埃奴马·埃里什

Erbil，Urbilu 埃尔比勒

Eriba-adad Ⅱ 埃瑞巴阿达德二世

Eridu 埃利都

Erishu 埃瑞舒

Erra-imitti 埃拉伊米提

Esagila 埃萨吉拉

Esarhaddon 埃萨尔哈东

Eshnunna 埃什嫩那

Etana 埃塔那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Fother ingham 珐得壬翰

Frasev 弗腊舍

Gambulu 干布鲁

Gannanate 甘那那台

Gasur 旮苏尔

Gawra 高腊

Gaza 加沙

Gilgamesh 吉勒旮美什

Gilzanu 吉勒扎奴

Gining 吉宁

Girsu 吉尔苏

Girtab 吉尔塔波

Godin 勾丁

Greek 希腊

Grotefend 格罗特芬德

Guedinna 古埃丁那

Gungunum 衮古奴

Gurgum 古尔古姆

Guti，Qutium 库提

Gurush 古鲁什

Guzana 古扎那

Habur 哈布尔河

Habus 哈布斯

Hajjar 哈亚尔山

Halab 哈拉波

Halaf 哈拉夫

Hallule 哈鲁莱

Hallushu 哈鲁舒

Haluppi 哈鲁皮

Hama 哈马

Hammurabi 汉穆拉比

Hamrin 韩琳

Hana 哈那

Hanigalbat 哈尼旮勒巴特

Hanuna 哈奴那

Harmal 哈马勒

Hashumu 哈舒穆

Hasuna 哈孙那

Hatra 哈特腊

Hattusa 哈图萨

Hazail 哈再勒

Hazar Merd 哈扎尔麦德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zekiah 希西家

Hincks 兴克斯

Hindanu 兴达奴

Hiritum 黑瑞图

Hit 黑特

Hittite 赫梯

Hosea 何细亚

Hubushkiya 胡布什基亚

Hugirina 胡吉瑞那

Hurian 胡瑞安

Humba-haldash 混巴哈勒达什

Humba-nigash Ⅰ 混巴尼旮什一世

Humba-nigash Ⅱ 混巴尼旮什二世

Ibal-pi-el Ⅰ 伊巴勒皮埃勒一世

Ibal-pi-el Ⅱ 伊巴勒皮埃勒二世

Ibbi-Sin 伊比辛

Ida-maras 伊达马腊茨

Idda，Hit 伊达

Iddin-Dagan 伊丁达干

Il 伊勒

Il-su 伊勒苏

Ili-iddina 伊里伊丁那

Ilu-bi'di 伊鲁比迪

Iluma 伊鲁马

Ilumma-ilum，Iiumman 伊鲁马伊鲁

Iluni 伊鲁尼

Ilushumma 伊鲁舒马

Imalia 伊马利阿

Inanna 伊南那

Ipiq-Adad Ⅰ 伊皮可阿达德一世

Ipiq-Adad Ⅱ 伊皮可阿达德二世

Ipiq-Ishtar 伊皮可伊什塔尔

Iran 伊朗I

rhuleni 伊尔胡莱尼

Ishbi-irra 伊什比埃腊

Ishhupri 伊什胡坡瑞

Ishim-Su Sin 伊西姆舒辛

Ishme-Addu 伊什美阿杜

Ishme-Dagan 伊什美达干（亚述）

Ishme-Dagan 伊什美达干（伊辛）

Ishtar 伊什塔尔

Ishum 伊舒姆

Israel 以色列

Issin 伊辛

Iter-pisha 伊台尔皮沙

Ititi 伊提提

Jacobsen 雅各布森

Jarmo 雅尔莫

Jazirah 亚兹腊

Jehu 耶胡

Jemdet Nast 捷姆迭特·那色

Judah 犹太

Kadabhman-Enlil 卡达什曼恩利勒

Kadashman-hàrbe Ⅰ 卡达什曼哈尔贝一世

Kadmuhu 卡德穆胡

Kahat 卡哈特

Ka-idda 卡伊达

kaiwanian 凯瓦尼安

Kakumum 卡克穆

kalahar 卡腊哈尔

Kandalanu 坎达拉奴

kanish 卡尼什

Kaprabi 卡坡腊比

Kar-Ashurnasirpal 阿淑尔那西尔帕港

Karkalishari 沙尔卡里沙瑞

Kar-Shalmaneser 沙勒马那沙尔港

Kar-Shamash 沙马什港

Karu 卡如

Karun 卡闰河

Kashiari 卡霞瑞山

Kassite 加喜特

Kashtiliash Ⅳ 卡什提里阿什四世

Kazallu 卡扎鲁

Kesh 凯什

Khanaqin 哈那秦

Khirokitia 基若基提亚

Khorsabad 霍什萨巴德

Khshatrita 克沙忒瑞塔

Kidin-Hutran 基丁胡特栾

Kish 基什

Kislimu 基斯里穆

Kisura 基苏腊

Koldewey，R. 考德威

Korian 可兰

Kudur-Mabuk 库杜尔马布克

Kul 库勒

Kulabba 库拉波

Kummanu 库马奴

Kummuhu 库穆胡

Kurdistan 库尔迪斯坦

Kurigalzu Ⅰ 库瑞旮勒朱一世

Kurigalzu Ⅱ 库瑞旮勒朱二世

Kussara 库萨腊

Kuta 库塔

Kutalla 库塔拉

Kutha 库塔哈

Kutmuhi 库特穆黑

Lachish 拉吉什

Lagash 拉旮什

Lahru 拉赫如

Lalak 拉腊克

Langdon 郎敦

Larsa 拉尔萨

Lloyd，S. 劳伊德

Lipit-Enlil 里皮特伊恩利勒

Lubdu 鲁波杜

Lugal 卢旮勒

Lugalbanda 卢旮勒班达

Lugalshaengur 卢旮勒沙恩古尔

Luhutu 鲁胡图

Lule 卢莱

Lullum 鲁鲁

Lulubi 卢卢比

Maghzalia 马扎利亚

Malkum 马勒库

Manishtush 马尼什图苏

Mankisum 曼基苏

Mannaean 曼那

Marda 马尔达

Marduk 马尔都克

Marduk-Balatsu-iqbi 马尔都克巴拉苏伊喀比

Marduk-nadin-ahi 马尔都克那丁阿赫

Marduk-zakir-shumi Ⅰ 马尔都克扎基尔舒门一世

Marhasi 马尔哈西

Mari 马瑞

Martu 马尔图

Mashkankallatum 马什干卡拉图

Mashkan-shapir 马什干沙皮尔

Matarrah 马塔腊

Mebarasi 美巴腊西

Medes 米底

Mehri 美赫瑞

Merodach-Baladan 米罗达巴拉旦

Mesannepada 美斯安耐帕达

Mesilim 美西林

Mes-kiag-nun-na 美斯基阿嫩那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e-turan 美图栾

Meyer，Eduard 麦耶

Mignan 米格南

Miletus 米利都

Mittani 米丹尼

Mlefaat 姆勒珐特

Moab 摩押

Mursilis 穆尔西里斯

Mursu 穆茨如

Musasir 穆萨西尔

Mushki 穆什基

Musur 摩苏尔

Mutawalis 穆塔瓦里斯

Mutiabal 穆提阿巴勒

Nabopolassar 那波帕拉萨尔

Nabu 那布

Nabu-Nasar 那布那萨尔

Nabu-Nasir 那布那西尔

Nagar 那旮尔

Nahur 那胡尔

Nairi 那伊瑞

Nanna-isha 南那伊沙

Nanshe 南塞

Nap lanum 那披拉奴

Naqar 那喀尔

Naram-Sin 那腊姆辛

Naram-Sin 那腊姆辛（埃什嫩那）

Nazimurutash 那兹穆如塔什

Nebuchadrezza Ⅰ 尼布甲尼撒一世

Nebuchadrezza Ⅱ 尼布甲尼撒二世

NechoⅡ 尼科二世

Nemrik 内姆瑞克

Nergal 涅旮勒

Neribtu 耐瑞波图

Neugebauer 纽格鲍埃

Niebuhr，Karten 尼布尔

Nimrud 尼姆如德

Nina 尼那

Nin-Girsu 宁吉尔苏

Nin-Isinna 宁伊辛那

Ninkisalsi 宁基萨西

Ninurta 尼奴尔塔

Nin-Urta 宁乌尔塔

Nippur 尼普尔

Nisan 尼萨奴

Nisibin 尼西宾

Nineveh 尼尼微

Nur-Abad 奴尔阿巴德

Nur-Ahum 奴尔阿胡

Nurrugu 奴如古

Nuzu 奴朱

Opis 奥皮斯

Oppert 奥波尔特

Orontes 奥伦特河

Palegawra 帕勒高腊

Parrot 帕柔

Parthian 帕提亚

Persepolis 波斯波里斯

Persia 波斯

Pikqu 皮苦

Pingree 平格瑞

Psamtik Ⅰ 普散提克一世

Ptolemy 托勒密

Puzur-Ashur Ⅰ 普朱尔阿淑尔一世

Puzur-Ashur Ⅱ 普朱尔阿淑尔二世

Puzrish-Dagan 普兹瑞什达干

Qabra 喀波腊

Qadara 喀达腊

Qarqar 喀尔喀尔

Qatanu 喀塔奴

Qrmiz Dere 克尔米兹

Que 苦埃

Rameses Ⅲ 拉美西斯三世

Rapihu 腊皮胡

Rapiqum 腊皮苦

Rawlinson 罗林森

Razama 腊扎马

Reiner 莱哪

Rich 瑞齐

Rim-Sin 瑞姆辛

Rim-Sin 瑞姆辛（拉尔萨）

Rim-Sin Ⅱ 瑞姆辛二世

Rimani-Adad 瑞曼尼阿达德

Rimush 瑞穆什

Ripit-Ishtar 里皮特伊什塔尔

Rowabduz 柔万杜兹

Rowton 荛吞

Rusas Ⅰ 如萨斯一世

Rusas Ⅱ 如萨斯二世

Sabium 萨比乌姆

Sabum 萨布姆

Safar，F. 萨伐

Sagarratum 萨旮腊图

Samaria 撒马利亚

Samarra 萨马腊

Samium 萨米乌姆

Sammuramat 萨穆腊玛特

Samsu-Ditana 参苏迪塔那

Samsu-iluna 参苏伊鲁那

Sanir 萨尼尔山

Sardur Ⅱ 萨尔杜尔二世

Sardur Ⅲ 萨尔杜尔三世S

argon，Sharrum-kin 萨尔贡

Sargon Ⅱ 萨尔贡二世

Sargonide 萨尔贡王朝

Sasili 萨西里

Scythian 西徐亚

Semiramis 塞米拉米丝

Semitic 塞姆人

Sennacherib 辛那赫里布

Sewel 西维勒

Shabattu 沙巴图

Shaduppum 沙杜普

Shalmaneser Ⅰ 沙勒马那沙尔一世

Shalmaneser Ⅲ 沙勒马那沙尔三世

Shalmaneser Ⅳ 沙勒马那沙尔四世

Shalmaneser Ⅴ 沙勒马那沙尔五世

Shamash 沙马什

Shamshi-Adad 沙姆西阿达德

Shamshi-Adad Ⅳ 沙姆西阿达德四世

Shamshi-Adad Ⅴ 沙姆西阿达德五世

Shamshi-ili 沙姆西伊里

Shamshi-Hasir 沙姆西哈兹尔

Shamshi-mudammiq 沙姆西穆达米克

Shamshi-shum-ukin 沙姆西顺乌金

Shanidar-Cave 沙尼达尔洞

Shara 沙腊

Sharrya 沙瑞亚

Shattuara Ⅰ沙图阿腊一世

Shattuara Ⅱ 沙图阿腊二世

Shehna 筛赫那

Shemshara 申沙腊

Sherihum 筛瑞混

Shubat-Enlil 舒巴特恩利勒

Shugumumu 舒古穆穆

Shu-ilishu 舒伊里舒

Shu-iliya 舒伊里亚

Shulgi 舒勒吉

Shulupak 舒路帕克

Shuna 舒那

Shusharra 舒沙腊

Shu-Sin 舒辛

Si'be 西贝

Sidersky 西德尔斯基

Sidon 西顿

Sigrist 西格瑞斯特

Silli-Addad 茨里阿达德

Silli-Sin 茨里辛

Silulu 西鲁鲁

Simanu 西马奴

Simashiku 西马什库

Simurum 西穆如姆

Sin 辛

Sin-abushu 辛阿布舒

Sin-eriba 辛埃瑞巴

Sin-eribam 辛埃瑞巴姆

Sin-gar 辛旮尔

Sin-iddinam 辛伊迪南

Sin-iqiasham 辛伊齐山

Sinjar 辛亚尔山

Sin-kashid 辛卡西德

Sin-magir 辛马吉尔

Sin-muballit 辛穆巴里忒

Sin-shar-ishkum 辛沙尔伊施昆

Sin-shu-lishir 辛舒里西尔

Sippar 西帕尔

Sippar-Amnanu 西帕尔安那奴

Siraran 西腊冉

Sirqu 西尔库

Siwepalar-huhpak（Silli-adad）茨帕拉尔胡帕Sollberger，Edmond 嗖勒柏格

Sotto 索托

Sugagu 苏旮古

Suhu 苏胡

Suiluna 苏伊鲁那

Suleimanya 苏莱马尼亚市

Sulili 苏里里

Sumer 苏美尔

Sumu-abum 苏穆阿布

Sumu-El 苏穆埃勒

Sumu-Epuh 苏姆埃普赫

Sumu-la-El 苏穆拉埃勒

Sumunenha 苏穆嫩黑

Sumu-Numhim 苏穆奴姆黑

Sumu-Yaman 苏穆亚曼

Suppiluliumas Ⅰ 苏皮鲁流马斯一世

Supru 簇披如

Suru 苏如

Sutu 苏图

Syria 叙利亚

Tabal 塔巴勒

Tadmor 提德木尔

Taharqa 塔哈尔卡

Takrit 塔克瑞特

Tarbisu 塔尔比苏

Tanuatamum 塔奴阿塔蒙

Taurus 陶鲁斯山

Tebetu 台贝图

Tell-Brak 波腊克丘

Tell Leilan 莱兰丘

Telloh 泰罗

Terqa 台尔喀

Te-umman 丢曼

Thalathat 塔拉塔特

Thureau-Dangin 丢柔当冉

Tiglath-pileser Ⅰ（Tukulti-apil-Eshar Ⅰ）提格拉特帕拉萨一世

Tiglath-pileser Ⅲ（Tukulti-apil-Eshar Ⅲ）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

Tigris 底格里斯河

Til-Barsip 提勒巴尔西波

Tishritu 提什瑞图

Tukulti-mer 图库勒提美尔

Tukulti-Ninurta Ⅰ 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一世

Tukulti-Ninurta Ⅱ 图库勒提尼奴尔塔二世

Turukkum 图如库

Tushhan 图什翰

Tutub 图图波

Tutul 图图勒

Turkey 土耳其

Tyre 推罗

Ubaid 欧贝德

Ukin-zer 乌金再尔

Ulamburiash 乌兰布瑞阿什

Ululu 乌鲁鲁

Umma 温马

Ummanmanda 乌曼曼达

Umman-menanu 乌曼美那奴

Umm Dabaghiyah 乌姆·达巴吉亚

Ungnad，Arthur 温格纳德

Upa 乌帕、

Uqumeni 乌库美尼

Ur 乌尔

Ur Ⅲ 乌尔第三王朝

Uratu，Uruatu 乌腊尔图

Urdukuga 乌尔杜库旮

Ur-Dukugga 乌尔杜库旮

Urgis 乌尔吉斯

Urlumma 乌尔鲁马

Ur-Nanshe 乌尔南塞

Ur-Ninurta 乌尔宁乌尔塔

Ursu 乌尔苏

Urtaku 乌尔塔库

Uruk 乌鲁克

Ushanahuru 乌沙那胡如

Ut-napishti 乌特那皮什提

Utu-hegal 乌图赫旮勒

Utukku 乌图库

Valle，pietro della 瓦勒

Van 凡湖

Vander Waerden 凡得外登

Warad-Sin 瓦腊德辛

Warbatu 瓦尔巴图

Wasashatta 瓦萨沙德

Washukanni 瓦舒卡尼

Weir 维尔

Wilanu 维拉奴

Xenophon 色诺芬

Xerexes 薛西斯

Yadkur-el 亚德库尔埃勒

Yadiya 亚迪亚

Yagid-Lim 亚吉德林

Yahdum-Lim 亚赫顿林

Yahzir-el 亚赫兹尔埃勒

Yakinlu 亚金鲁

Yakun-Ashar 亚昆阿沙尔

Yamada 山田雅道

Yamani 亚马尼

Yamhad 亚哈德


三、古代伊朗文明部分


大帝Amon 阿蒙

Anahita 阿那希塔

Anshan（Anzan）安善

Antioch 安条克

Achaemenians 阿契美尼德人

Agade（Akkad）阿卡德

Ahuriman 阿赫里曼

Ahuramazda 阿胡拉马兹达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

Yamin 亚明

Yamutbal 亚穆特巴勒

Yaqim-addu 亚奇姆阿杜

Yarim Tepe 雅瑞姆丘

Yarmiti 亚尔穆提

Yashmah-addu 亚什马赫阿杜

Zab 扎布河

Zababa 扎巴巴

Zabaya 扎巴亚

Zabalam 扎巴兰

Zabshali 扎波沙里

Zagros 扎格罗斯山

Zalmaqum 扎勒马库

Zaluqqu 扎鲁库

Zambiya 占比亚

Zamua 扎姆瓦

Zaralulu 扎腊鲁鲁

Zariqu 扎瑞库

Zarzi 扎尔吉

Zazia 扎兹亚

Zibnatum 兹波那图

Zuzu 朱朱

Arabian sea 阿拉伯海

Arachosia 阿拉霍西亚

Aral Sea 咸海

Aramaic Language 阿拉美亚语

Ardashir Ⅰ 阿达希尔一世

Aria 阿里亚

Armenia 亚美尼亚

Arsaces 阿萨息斯

Arsames 阿萨米斯

Artaxerxes Ⅰ 阿塔薛西斯一世

Aryans 雅利安人

Ashur 阿淑尔

Assyria 亚述

Aresta《阿维斯陀》

Babylon 巴比伦

Bactiria 巴克特里亚

Bamām 白赫兰

Bardiya 巴尔迪亚

Behistan 贝希斯敦

Black Sea 黑海

Cambyses Ⅱ 冈比西斯二世

Cappadocia 卡帕多细亚

Caria 卡里亚

Carmania 卡曼尼亚

Caspian Sea 里海

Caucasus 高加索

Cilicia 西里西亚

Chorasmia 花拉子模

Ctesiphon 泰西封

Cyaxares 库阿克撒列斯

Cyrus Ⅱ 居鲁士二世

Dahae 大益人

Daiva 台夫

Darius Ⅰ 大流士一世

Deioces 戴奥凯斯

Drangiana 德兰吉安那

Ecbatana 厄克巴丹

Egypt 埃及

Elam 埃兰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Fars 法尔斯

Fergana 费尔干纳

Gathās 伽泰

Hamadan 哈马丹

Hecatompylos 和椟城

Herat 赫拉特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yrcania 赫卡尼亚

India 印度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ws 犹太人

Kerman 克尔曼

Kermanshah 克尔曼沙赫

khuzistan 胡齐斯坦

kusāna 贵霜

Lebanon 黎巴嫩

Lydia 吕底亚

Macedonia 马其顿

Magan 马干

Magi 穆护

Mani 摩尼

Manichaeism 摩尼教

Marduk 马都克

Margiana 马尔吉安那

Media 米底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ithra 密特拉

Nabonidas 纳波尼德

Naqsh-i-Rustam 纳克希鲁斯坦

Nebuchadrezzar 尼布甲尼撒

Nile 尼罗河

Nineveh 尼尼微

Nisa 尼萨

Orontes 奥伦特河

Ormizd 奥尔米兹德

Oxus River 乌浒河

Pahlavi 巴列维语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rni 帕勒人

Parsa 波斯

Parsiism 波斯教

Parsis 波斯省

Parthia 帕提亚

Pasargadae 帕萨加迪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Persian Gulf 波斯湾

Phoenicia 腓尼基

Red sea 红海

Rhages 拉格斯

Rome 罗马

Saka 塞种

Sardis 萨地斯

Sassan 萨珊

Sattagidia 萨塔巨迪亚

Scythians 西徐亚人

Seistan 塞斯坦

Seleucia 塞琉西亚

Seleucus Ⅰ 塞琉古一世

Shapur Ⅰ 沙普尔一世

Smerdis 司美尔迪斯

Sogdiana 索格底安那（粟特）

Sumer 苏美尔

Susa 苏萨

Syria 叙利亚

Tigris River 底格里斯河

Ur 乌尔

Urartu 乌腊尔图

Xerxes 薛西斯

Yasna 耶斯纳

yüeh-chih月氏

Zagros 扎格罗斯山

Zoroaster 琐罗亚斯德

Zoroasterianism 琐罗亚斯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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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文明问题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研究热点，这不仅是因为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热烈争论，也是因为随着人类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明因素正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加强对世界文明的研究，构筑中国自己的文明研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了以汝信研究员为首的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将世界文明分成十多个专题进行研究，每个专题研究一个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文明，其中当然包括犹太文明。课题组的朋友们专程来沪，邀我主持犹太文明专题的研究。于是，为了促进中国文明研究这一共同目标，也是为了深化我们自己对犹太文明的研究，我和陈超南、余建华等同志便加入了北京朋友们的队列。本书就是我们3年来研究的第一个成果。

发端于4000年前的犹太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两个主体精神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明之一（另一个是汉儒文明）。不过，与汉儒文明乃至世界上几乎所有文明都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在近2000年里失去了故土和家园，没有固定的主体活动地域，因而流散并渗入世界各地域的文明。正因为此，在漫长的岁月里，犹太文明常常被视为“外来”的甚至“异端”的东西，以致受到客居地主体文明的强烈冲击乃至挤压，还经常遭受敌对势力的打击和摧残。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状况之中，犹太文明居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不仅能不断发展自身，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内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是因为犹太文明具有超乎寻常的内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力量来源于犹太文明的三大支柱：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以家庭为基础、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网络。

说犹太文明的主体一以贯之，并非说犹太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就是互相排斥、互不影响的。实际上，犹太文明从其一诞生便与其他文明互相碰撞、交融，4000年来包融、吸纳、筛选、改造了诸多外部文明的种种特征和质素，同时也对其他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乃至现代美国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犹太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接触，不但是犹太文明发展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为正是这三大文明的互相碰撞和交融，使犹太文明发生了内在的深刻变化，也为后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犹太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地中海区域，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交融和结合，产生了犹太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瑰宝——塞法迪文化。犹太文明与中东欧文明，特别是日耳曼文明和斯拉夫文明的接触和交融，又产生了犹太文明的一大分支——意第绪文化。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有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古代开封的犹太社团与当地的汉、回等民族和睦相处，逐渐融为一体。像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犹太社团在客居地被完全同化的情况，在犹太民族离散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近代以来犹太人又在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等地安居乐业，在这些城市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响和痕迹。纳粹大屠杀期间，上海成了全球惟一无条件接纳犹太难民的大城市，这段历史至今仍传为佳话。

如同所有现存的古老文明一样，犹太文明也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体系。特别是自犹太启蒙改革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犹太志士仁人为推动犹太文明的革新和复兴顽强奋斗，使这一古老文明能在自身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前进和升华，不但保持充沛的活力，而且还焕发出丰富的创造力。纳粹大屠杀没能摧毁犹太文明，反倒使其在大劫难中重新崛起；犹太文明在北美得天独厚的环境中经历了一个接触、沟通、碰撞、交汇的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犹太文化；犹太文明的发展主体回归故土，成为以色列模式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柱；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继续对当代人类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许许多多犹太精英活跃在全球这个大舞台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一古老文明的生命力是那么经久不衰。

愿我们这本书能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犹太文明，并从中悟出一些规律性的因素，从而促进我们对犹太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研究。

潘光

1998年12月30日

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工作室


上编 犹太文明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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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罗门时期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建造


第一章 犹太文明源起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历史背景

一、迦南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特征

任何文明都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之中，作为人类文化瑰宝之一的犹太文明也不例外。我们对犹太文明的阐析也首先从滋育它的自然生态环境入手。

犹太文明主要发祥地是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作为一个历史地域概念，巴勒斯坦北邻小亚细亚半岛、东连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南接西奈沙漠、西濒地中海。这片土地最早为古代埃及人和希伯来人（Hebrews）称为迦南，巴勒斯坦之名取自于曾在其沿海定居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意为“非利士人的土地”，后被罗马人用为正式地名，沿袭至今。

从形状上来看，迦南自北而南像是一个略有弯曲的长方形加上一个倒立的不规则三角形。就地理形貌而言，这片土地可分为四大部分。北面的长方形由西向东分布着三个南北向的平行地带。第一部分是地中海滨海平原，面向湿润的海风，有着一片绵延40公里的肥沃农田，其中有被人们称为“极乐园”的夏隆平原，自古以来当地农业就较发达。第二部分是中央山地，最西面的示非拉石灰岩山地早期遍布灌木，人烟稀少；但其东面的犹第亚山降水较多，适宜种植谷物、果树，且地势易守难攻，位于此地的耶路撒冷便是一个天然要塞；再东面便是死海以西孤寂荒芜的犹太旷野；犹第亚山之北起伏舒展的撒马利亚山丘点缀着山坡梯田和橄榄树丛，历来人口稠密；更北面的加利利高原与撒马利亚山之间的以斯德伦谷地，因四季奔流不息的溪流和相对充分的降雨，成为整个迦南最富饶的农业区。第三部分为从赫尔蒙山脚到死海的约旦河谷，其北段尤其是太巴列湖一带土壤肥沃，适于农业，太巴列湖还盛产各种鱼类，其南段则多为长满芦苇、野兽出没的荒野山谷。上述三大部分以南则是占迦南近一半面积的小三角形，即第四部分内盖夫旱地，其北部别是巴地区是一片干旱的大平原，虽能维持农作物生长却难根深叶茂；其南面基本上是与西奈沙漠相连的荒漠秃山，降雨极少。迦南的气候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型，全年分为两个差别显著的季节：5—10月为炎热干燥的夏季，其中6—8月很少降雨；11月至来年4月为寒冷潮湿的冬季，1月最为湿润。由于各地海拔和地形的不同，迦南各地气候差异相当大。有时耶路撒冷大雪纷飞，而22公里之外的耶利哥却十分炎热。

在公元前3千纪之前的远古时代，迦南土地滋润肥沃，到处是葱翠茂密的森林草原，已出现农业生产活动。但随着此后天气变为干燥，大片的森林和草原消失，周围的西奈沙漠和阿拉伯沙漠迅速侵吞迦南无数良田。除了少数洼地和绿洲还适宜栽培作物和果树外，荒瘠少水的高原山谷显然更适合放牧牲畜。当地物产主要是小麦、玉米、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地下矿藏资源缺乏，在亚喀巴湾附近曾发现低质铜矿。因当地土壤中富有作为制陶原料的黏土，陶器成为最重要的传统工艺品。各种石材则用于建筑城墙和殿堂。水资源匮乏成为这里最为困扰人的难题。因此在早期犹太文明中，一方面水利灌溉技术在农业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降雨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收成的丰歉，犹太先民往往由于旱灾而不时流徙，另谋生计。

迦南自然生态环境的特征，对犹太文明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这片土地十分狭小，但却堪称“地球的模型”。气候和地势千差万别，热带、温带、寒带，平原、丘陵、高原、山谷、沙漠，河流、淡水湖、盐水湖，无所不包，以致整个迦南在地理上可分为彼此迥异的几十个小区，加之山脉纵横、交通不便，普通居民往往对自己的近邻更为熟悉、关注，其生活方式颇多取决于居住地的自然条件。这种状况显然使迦南不适合形成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却有利于分裂为各行其事的蕞尔小邦，虽然希伯来人一度建立君主国，但中央集权、全国统一时期甚短。即便在公元前11世纪到前10世纪短暂的统一希伯来王国时期，王国内部各地之间的纷争以及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挑战也屡屡出现。不过在另一方面，诸多复杂矛盾的地理要素在迦南的统纳并容，造就了在这里成长的人们不仅具有突出的综合性心理素质，而且更能适应各种生存环境。

其次，迦南位于“肥沃新月带”
 
[1]

 的西端，虽不如富饶多产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三角洲，毕竟还有一些适宜作物生长的平原以及饲养牲畜的草原，与希伯来人曾流浪的更为荒凉的沙漠和不毛之地相比，还算得上是一块培育早期犹太文明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那里“有山、有谷、有雨的滋润”，
 
[2]

 在当地定居安邦的希伯来人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较为丰富的谷物、蔬菜、瓜果和牲畜。因而对日后在异族攻掠下失国离乡的犹太流散民族来说，这便成了一块魂牵梦绕的“历史性家园”。

再次，不仅迦南地区本身有一大块（尤其是内盖夫南部）典型的沙漠地质，而且著名的阿拉伯沙漠以及西奈沙漠分布在其周边，沙漠作为迦南及其周边一种凸出的地理特征，对犹太人的宗教意识及其思维方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一方面，西奈沙漠变幻无常的气候现象和复杂奇异的自然景观，为犹太教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另一方面，相对其北部而言，沙漠地理特征较为突出的迦南南部成为早期犹太文明的重心所在。因此，“沙漠在希伯来历史上的重要性，犹如边疆之与美国历史”。
 
[3]



此外，迦南的自然条件虽不十分理想，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具有特殊的中介性。它位于三洲（亚、非、欧）和两海（地中海、红海）交汇通衢之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四方强邻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的侵扰争夺之地，以致犹太文明早在形成时期便命运多舛；它同时又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两个最古老文明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文明接触交往的辐辏之所，于是“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各种外来势力及其文化和精神价值传播辐射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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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这些文明的冲击交融之中，犹太文明得以孕育、诞生和扩散，并带有它特具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成为至今一以贯之的人类文化精华。

二、迦南文化——哺育犹太文明的摇篮

古代犹太文明虽然受到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大文明的影响，但其主体却是在迦南文化的摇篮中哺育成长的。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迦南。在太巴列湖边的洞穴中，人们发掘到和尼安德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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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为相似的头盖骨及一些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穆斯特类型石器。这时洞中的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在卡麦山洞穴中发现的拿杜夫文化则是中石器时代的一个典型。那里有火石、镰刀等各种复合工具，当时的人们懂得种植、收割作物及饲养家畜。

至于新石器时代的古迹，在迦南发现的更多。据放射性碳试验结果，约旦河谷的耶利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于公元前7千纪。在那里发现的兽类及母性女神小塑像表明当时的居民已有生产力崇拜的习俗，镰刀、石磨的发现说明那时他们已耕种谷物。从耶利哥城的大小及四周少量的可耕地来推测，某种灌溉系统那时也已经发展起来。
 
[6]

 显而易见，在亚伯拉罕之前5000年，远古的巴勒斯坦居民已向人类文明大道迈进了。

与此同时，人类文明在更适宜农业耕作的尼罗河谷和两河流域也已长出胚芽。公元前5千纪年代前后，尼罗河两岸的埃及人已利用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水发展农业，到前4千纪初埃及人进入了铜器时代，随后逐渐出现数十个具有城市公社性质的“诺姆”（Nomos）。约前3100年上埃及的美尼斯把埃及统一为一个国家。此后许多时期里，埃及法老帝国的势力范围从努比亚和上埃及起，向北延续到濒临地中海的尼罗河三角洲，再向东越过西奈沙漠，一直伸展到迦南和叙利亚，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相继建立的西亚强国交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始于前三四千纪左右的苏美尔王国。前24世纪属于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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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阿卡德人灭亡了苏美尔王国，并一度建立了东起波斯湾、西至地中海东岸的萨尔贡帝国。前22至前21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南端曾经出现乌尔帝国。前19世纪80年代，阿摩利人（Amorites）以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为首都，兴起了古巴比伦王国，到前18世纪上半叶汉谟拉比王在位期间达到盛世，至前8世纪才为亚述帝国所灭。前7世纪末叶迦勒底人击败亚述军队，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到尼布甲尼撒二世时发展为西亚强国。前538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灭亡新巴比伦王国，结束闪族在美索不达米亚统治的历史。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大文明发祥地之间早就通过迦南和腓尼基发生交往。当时有一条交通路线从埃及经迦南、叙利亚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在古王国时代，埃及法老的碑记文献多次提及其在迦南的商业利益。同时比布洛斯的迦南人（Canaans）已模仿埃及的象形文字，并发展起一种有音节的文字。前3千纪迦南进入城市大发展时期。许多后来在圣经中提到的重要城镇都已存在，诸如米吉多、伯善、艾、示剑、基色、拉吉以及约前33世纪重建的耶利哥等。位于从沿海到内地商道上的拉希什在当时已十分繁荣，城的四周有砖墙围绕并有角楼防卫，城内还发现各种以炼铜制造的武器、工具，刻有记号的陶器以及带有铭文的埃及蜣螂石。那时的伯善，是外部文化影响同商品一道传播进来的重要商业中心，后来在这里发现了中王国时期两座埃及神庙的残址以及新王国时期第19王朝两个最珍贵的铭文。这些铭文记述了埃及法老谢提一世和拉姆捷斯二世的出征和武功，其中提及迦南被征服城市的名称。
 
[8]



前23至前20世纪迦南文化已由青铜时代的初期过渡到中期。此时由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耶利哥、米吉多、艾等城市在来自东面的游牧民族迁徙侵扰中受到暴力冲击，约旦河西岸的市镇纷纷荒弃，直到前2千纪初期，新客逐渐定居下来，迦南西部和外约旦北部才有明显复原。这些新客主要是来自西北闪族中的阿摩利人，最初以游牧为业，与当地定居务农的迦南人开始发生民族融合。亚伯拉罕率领的希伯来部落大约也在这前后首次进入迦南。

前2千纪上半期，埃及正处于繁荣的中王国时代，其贸易溯尼罗河而上，经迦南远达腓尼基和克里特，甚至巴比伦。当时埃及的势力达到迦南大部分地区。比布洛斯不但受到埃及经济、文化上的影响，甚至当地首领也承认自己是法老的臣属。

到前18世纪下半叶中王国末期，埃及四分五裂、群雄割据，大批被称为喜克索斯人（Hyksos）的游牧部族从迦南涌入埃及，征服尼罗河三角洲，并以三角洲东部的阿瓦里斯为都，建立历时百余年的牧羊王朝。他们除直接据有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外，还依靠其封臣、附庸间接统治上、下埃及的部分地区。喜克索斯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明显低于埃及人，但他们把驯养马以及制造马拉战车、排弓、战斧等技术输入埃及，并简化了埃及文字，为后来腓尼基人创造拼音字母作出了贡献。喜克索斯人的势力范围向北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北部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紧邻埃及的迦南自然处于这片广袤领域的中心。前16世纪中叶，底比斯王国集合埃及各地势力，推翻喜克索斯人的统治，开启埃及新王国时期。被迫撤出埃及的喜克索斯人退到迦南南部。

在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期间，迦南文化达到其全盛时期。原先以游牧为生的阿摩利人纷纷筑城以居，其首领成为地方小王。迦南城邦又开始复兴，农业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除了一些较落后的山区和草原部落仍过着游牧生活外，在迦南的河谷、洼地及沿海平原，居民们已发展起较为发达的耕作及园艺业。在手工业方面，出现大量的铜及短剑、斧头、雕像等青铜制品，陶器制作也更为精良；人们不仅酿制葡萄酒、提炼橄榄油，还用毛、麻生产色彩鲜艳、饰有画纹的豪华纺织品和衣服。在米吉多、吉甲和伯善等地都曾发现该时期最富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手工制品。由于埃及在迦南的政治势力受到削弱，位于从埃及通向叙利亚、腓尼基重要商道上的迦南商业城市能够比较独立地发展，随着商队川流不息通过而更趋繁荣。在语言文字方面，迦南人大多使用阿卡德语和楔形文字，也有一部分讲埃及语和使用象形文字。在宗教信仰上，迦南人的每个公社、城市和部落各有自己的保护神，流行多神崇拜和人的祭献。从住宅和坟墓随葬品来看，当时迦南已有十分明显的贫富分化。

然而随着公元前16世纪前叶喜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以及埃及人重新征伐迦南，迦南文化趋于衰落，特别是在手工业生产和艺术方面，陶器质量的显著下降便是明证。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利用驻军和当地臣服的王公控制了迦南大部，榨取名目繁多的贡赋。前15至前13世纪，埃及人与在小亚细亚崛起的赫梯王国为争霸西亚不断发生冲突。前13世纪初两者缔结和约，分占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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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的岁月中，来自海上和沙漠地带的部落迁徙、攻掠致使迦南各地动荡不安，也打击着埃及和赫梯在当地的势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犹太人先祖的希伯来人再度进入迦南，在这两大文明交汇处开始创建自己的文明。

三、古代犹太民族的形成和离散

古代迦南是犹太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尽管在民族形成之前，犹太人的历史不只囿于迦南一地，而与其东北部和西南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其始祖亚伯拉罕的故乡，西南部的尼罗河之滨曾为这个民族形成前的好几代人提供了庇护之地，与埃及毗连的西奈半岛更是犹太民族形成之初的熔炉。但完备形态的犹太民族之形成则是他们在迦南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之时。古代犹太民族的形成历程以及早期三次大离散为犹太文明的构建提供了最主要的社会历史舞台。

正当公元前2千纪迦南人在今巴勒斯坦一带发展以青铜文化为特征的农业文明时，犹太人的先祖——同属闪族的希伯来人还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名城乌尔。据《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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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这是一群受到古巴比伦文化影响的游牧部落，流行着多神崇拜。约前1900年希伯来人酋长亚伯兰（后尊称亚伯拉罕）率部落成员沿大河北上，游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哈兰，后又折向西南，渡过幼发拉底河，辗转进入迦南。当地人称他们为“哈卑路人”（Habiru），意即“渡河而来的人”，后以一音之转而为“希伯来人”。自1888—1889年埃及第18王朝（前14世纪）阿马那泥板被发现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将希伯来人这一指称与阿马那泥板文书中特别提到的“哈卑路人”联系起来。阿马那泥板文书包括迦南众部落首领请求埃及法老派兵镇压当地暴乱集团的数百封求援信，其中一封信上写到：“商人遭到抢劫，劫掠者及流窜的帮徒如哈卑路人为所欲为。”后来人们又在西亚其他地方出土的诸多文献中多次发现“哈卑路人”一词，且应用时限在前3千纪后期到前12世纪。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哈卑路人即希伯来人，是生活在定居社会边缘的一个游牧社会群体。他们不受地方统治者的管辖，经常袭扰定居社会居民，但有时也受雇于当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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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在迦南传宗接代。传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生下儿子以撒，以撒次子叫雅各，力大过人，曾同天神角力获胜，为神赐名“以色列”（Israel），意为“同神摔过跤的人”，故希伯来人又称以色列人。雅各有12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约瑟、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亚萨。

前18世纪末喜克索斯人攻入埃及时，为迦南旱灾和饥荒所困的希伯来人也随同喜克索斯人迁徙埃及，到达尼罗河三角洲的歌珊，在此水草丰盛之地从事畜牧，生息繁殖，由雅各12个儿子的后代繁衍扩展成为12个部落分支。但他们的信仰却与当地埃及人格格不入。约前16世纪喜克索斯王朝被推翻，统治埃及的新王国法老把和喜克索斯人同属闪族的希伯来人贬为奴隶，强迫其服苦役，从而结束了希伯来人在当地安居乐业的美好日子。法老不仅处心积虑地虐待这些不同信仰者，而且甚至发布一条残暴的法令：凡希伯来人所生之子必须溺死。就在希伯来人惨遭异族凌辱之际，约前15世纪其民族英雄摩西应运而生。传说他是希伯来人利未部落的后代，曾为拯救同胞愤然击杀一个凶暴的埃及监工，而后逃至西奈避难，40年后又回到埃及，领导希伯来人与法老进行一系列曲折较量，最后成功地离开埃及，经西奈向迦南行进。“迁出埃及”意味着希伯来人摆脱异族奴役的自我觉醒，是古代犹太民族开始形成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更有意义的是，在途经西奈沙漠时，摩西出于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对恢复偶像崇拜的希伯来人发动一场统一信仰的宗教运动，假借神主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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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命在西奈山下与其族人约定“十诫”（Ten Commandments），奠定犹太教（Judaism）的基础，这在后面还要详述。宗教信仰的统一成为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摩西还把希伯来人分别组成千人、百人、五十人和十人各级规模不等的社会单位，任命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为各级行政首领协助其管理，结束了希伯来人各部落混乱无序的状态。由此，“摩西以耶和华崇拜为核心，将信奉该神的（希伯来人）各部落集结成一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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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已发展为部落联盟的希伯来人绕道抵达约旦河东，这时摩西去世，由其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继任领袖，率领希伯来人向西渡过约旦河，攻取迦南的耶利哥，逐渐占领以法莲山区（撒马利亚）、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这时正值迦南人各部落以城市为中心、由周围村社联合成一个个割据邦国的时代，希伯来人重返迦南实是暴力征服与和平渗透相交织的过程。约前13世纪希伯来人基本上在约旦河谷及其周围山区定居下来。然而希伯来人并未完全消灭或赶走原先的迦南土著，自己内部又纷争时起。在此后两百年是希伯来人混战、分裂的“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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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许多希伯来人与迦南各部落人混居杂处，频繁往来，甚至通婚融合。“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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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旧约·路德记》中关于摩押女子路德两次与希伯来人通婚的故事也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到犹太人的事，是1896年在埃及底比斯发掘到的一块著名石碑，碑文上明文记载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美尼普塔在前1222年发兵平息迦南希伯来人纷乱的史实。碑文写道，“以色列已化为废墟，但它的种族并未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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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希伯来人的发展历程进入有史可考的时期。

在士师时代末期，来自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的非利士人崛起。凭借着先进的铁制武器，他们逐渐控制了迦南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他们不时从沿海向东扩张，进攻希伯来人，夺占土地。外部强敌压逼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使希伯来人结束部落分立、联合一致抵御外侮的需求更为迫切。希伯来人的民族意识急剧增长，要求建立自己的统一民族国家，由一位众民臣服的君主来统领他们。约前1025年，贤明有识的大士师撒母耳挑选便雅悯部落的扫罗为希伯来王国首任君王（约前1025—前1013年在位），在迦南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犹太人国家。扫罗擅长军事，一度在对非利士人的战争中取得辉煌战果，但他缺乏政治建树，各部落依然处于分立状态，王权微弱。不久犹大部落的大卫取代扫罗继任君王（前1013—前973年在位），不仅将王国疆域内的迦南人飞地逐一征服，而且把非利士人驱逐至南方沿海。他以战略要塞耶布斯（即后来的耶路撒冷）为国都，将王国版图扩大到北起黎巴嫩山、南至埃及边界、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达约旦河东岸。前973年大卫去世，其子所罗门接位（前973—前930年在位），希伯来王国进入鼎盛时代。这位颇具文韬武略的国王对内加强军力和中央集权，对外以联姻方式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发展互惠贸易。更重要的是，他在首都耶路撒冷为犹太教神主耶和华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大圣殿，史称“第一圣殿”（First Temple）。耶路撒冷因此成为犹太教最重要的圣地和犹太人最主要的民族精神中心。在所罗门的统治下，希伯来王国经济发展、国运昌盛，成为当时西亚北非最富庶的奴隶制王国。至此，希伯来语成为迦南通行的主要语言，迦南成为希伯来人生息劳作的共同地域，希伯来人也逐渐变为以从事耕作、园艺业为主的农业居民，形成以犹太教信仰为核心的共同精神文化，古代犹太民族基本形成。犹太文明也奠定了繁荣发展的根基。

然而前930年所罗门王死后，内乱骤起。统一的希伯来王国一分为二，希伯来人进入南北朝时代。北方以以法莲为首的10个支派部落成立以色列王国，定都撒马利亚；南方的犹大和便雅悯部落仍然以耶路撒冷为都，称犹大王国。强盛一时的希伯来人国家在南北两方的互相争斗和外来异族的蹂躏中逐渐衰落。前721年亚述王萨尔贡二世率军占领北部以色列王国首都撒马利亚，将国王及其臣民27000多人押回亚述，此后他们散布到征服他们的庞大帝国各地，最后被他们周围人数更多的居民们所同化。从此他们被称为“失踪的以色列10个部落”（Ten Lost Tribes of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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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605年新巴比伦帝国灭亡亚述，并在前586年攻陷耶路撒冷，捣毁第一圣殿，灭亡南方的犹大王国，包括国王、贵族、祭司和工匠在内的上万名犹太国人被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至此希伯来王国终于覆灭。和那些被异族同化的北国百姓不同，被掳往巴比伦的犹大国人仍能集中聚居，保留本民族传统信仰和习俗，此后他们及其后裔被称为犹太人。“巴比伦之囚”及先前亚述王掳走以色列王国居民一事，即是古代犹太民族的第一次大流散。从此，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开始在数量上超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对犹太民族此后的历史特别是犹太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时，犹太人的文化、社会和宗教信仰作为以色列故土以外的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而开始发展。这种情况最终保证了犹太民族的生存及其宗教信仰的特性，并使犹太民族充满活力，足以捍卫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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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538年新巴比伦帝国又为波斯帝国所灭。波斯皇帝居鲁士允许流亡的犹太人重返家园，并支持他们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公元70年为罗马人所毁）。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灭亡波斯帝国，建立地跨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帝国，随后170年内巴勒斯坦犹太人一直处于希腊人统治之下。在幅员辽阔的亚历山大帝国境内，各被征服居民杂居交往，造成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流散。为摆脱异族奴役、恢复民族信仰，前167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掀起民族大起义，并于前142年再次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犹太人独立国家——马卡比王国，但在前64年又为罗马帝国军队所灭。公元135年罗马暴君哈德良扑灭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下令彻底摧毁耶路撒冷，不准犹太人跨入一步。至此巴勒斯坦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逐或逃离，这第三次大流散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历史，犹太民族进入了为期1800多年的“世界性大离散时代”（Diaspora Era），从而在一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发展着自己独特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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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旧约》拉希注释本




 [1]
 肥沃新月带（Fertile Crescent）系指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向北，经两河流域谷地，向西穿越叙利亚，再向南直至地中海海岸这一弧形地区，因土地肥沃、形似新月，故名。


 [2]
 《旧约·申命记》第11章第9—11节。


 [3]
 转引自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4]
 E.奥尼和E.埃夫拉特（E.Orni & E.Efrat）著：《以色列地理》（Geography of Israel），耶路撒冷1973年版，序言。


 [5]
 1856年在德意志杜塞尔多夫尼安德特河流域附近的洞穴中发现的古人化石。


 [6]
 布赖特著：《以色列史》，香港1981年版，第5—6页。


 [7]
 闪族（Semitic People）泛指操闪米特语的部族和部落，包括古代历史上的阿卡德人、阿摩利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等。


 [8]
 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22—424页。


 [9]
 亚伯兰·撒切尔（Abram Sachar）：《犹太史》（A History of the Jews），纽约1968年版，第9页。


 [10]
 本是犹太教《希伯来圣经》，后被基督教所继承，称为《旧约全书》，作为基督教正典《新约全书》的对应，因后人相沿成俗，通称《旧约》。


 [11]
 H.H.本-萨桑（H.H.Ben-Sasson）：《犹太人民史》（A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伦敦1976年版，第41页。顾晓鸣前引书：《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3—4页。


 [12]
 耶和华（Jehovah）系基督教学者对犹太教神主雅赫维（Jhwh）之误读，因后人相袭成习而沿用。


 [13]
 E.伯恩斯和P.拉尔夫（E.Burns & P.Ralph）：《世界文明：历史与文化》（World Civilization：The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第1卷，纽约1974年版，第80页。


 [14]
 “士师”希伯来语为Shophetim，含义为“审判官”或“拯救者”，其职责在平时为民事纠纷的仲裁者，战时为率众出战的指挥官。


 [15]
 《旧约·士师记》第3章第5节。


 [16]
 本-萨桑前引书：《犹太人民史》，第25页。


 [17]
 伯恩斯和拉尔夫前引书：《世界文明：历史与文化》，第82—83页。


 [18]
 以色列新闻中心：《以色列概况》，耶路撒冷1992年版，第14页。


第二章 早期犹太教及其经典

一、犹太一神教的确立

犹太教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神教。它把耶和华奉为独一真神，绝对排斥他神崇拜。然而，这种一神信仰并非犹太人有史以来就具有的，犹太先民希伯来人经历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的早期历史。

希伯来人最初有着自然崇拜的习俗，曾敬奉石头、山峦、树木、泉源、动物和天体。圣石崇拜十分普遍。《旧约》记载，雅各在出逃舅家途中曾以石为枕，昏睡中梦见上帝站在天梯之上与其说话，雅各醒后把所枕之石立作柱子，浇油立为圣所。
 
[1]

 此外《旧约》还谈到希伯来人有堆石为证、垒石为坛、以石罚恶等圣石崇拜的多种形式。亚伯拉罕初到迦南时，曾在上帝显灵的一棵摩利橡树前筑坛献祭，将该树奉为“圣树”。《旧约》中也多次提及希伯来人对金牛、铜蛇的膜拜。而在天体崇拜中，最明显的是对月亮的崇拜。对以游牧为生的希伯来人来说，月亮的出没盈亏具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因此当新月升起，希伯来人曾有在高处燃火迎接的习俗。一些学者认为，犹太教守安息日（Sab-bath）之礼俗，即源于这种祀月活动。
 
[2]

 在崇拜自然物的同时，希伯来人也流行祖先崇拜，如把祖辈的遗骸葬在圣所。大卫也曾以需参加本家氏族祭祀为托词，来逃避扫罗王的“鸿门宴”。
 
[3]



希伯来人到达迦南之前，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活。那里是多神教的故乡。当地的神祗多达一百多种，除了诸神之首马尔杜克及其女伴伊希塔尔外，还有纳布、埃阿、夏马希、贝尔、辛和阿努，等等。希伯来人移居迦南后，当地及北邻叙利亚一带也盛行多神崇拜，不少地方各有自己的地方神，作为周围一带居民的保护者。置身于这种文化氛围，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人受其濡染，信奉多神，势所必然。亚伯拉罕之父他拉便是乌尔城一个虔诚的多神教徒，专为人们承做各种神像。亚伯拉罕部落来到迦南后也接受了当地人们信仰的“埃尔”（El）和“巴力”（Baal）二神。一般认为，埃尔是游牧部落的神，巴力则是农业居民的神。显然，埃尔神对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人十分重要，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Ishma-el），意即“愿埃尔神闻其声”；亚伯拉罕之孙雅各为神赐名以色列（Isra-el），其中也可能还有“埃尔神的战士”之意；亚伯拉罕在迦南的居留地伯特利（Bethel），意为“埃尔神之屋”。
 
[4]

 对当时的希伯来人来说，埃尔神虽居于崇高地位，却非他们惟一的部落神。《旧约》曾记载：“雅各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5]

 此外，希伯来人还把神读为“埃洛欣”（Elohim），这字本身是复数名词，说明原先人们认为神有多个，直到后来希伯来人一神观形成，“埃洛欣”才被解释为是一个复数形式、单数性质的专用名词。由此可见，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人和当地其他部落一样，还处于多神信仰阶段。

从希伯来人对神主耶和华的崇敬信仰，到独尊耶和华为一神的犹太教确立，有一段相当长远的历史。其间既有耶和华从氏族部落神、民族神最后上升为宇宙神的发展历程，也充满着希伯来人中的偶像崇拜、力图恢复偶像崇拜和反对偶像崇拜、力主独尊耶和华一神的两种倾向的反复斗争。

据《旧约》记载，亚伯拉罕已在朦胧之中相信，冥冥众神中有一个更有力量的主神，即耶和华。他是“根据耶和华的指示”率众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到迦南的。但这时的耶和华仅是亚伯拉罕及其直系子孙的上帝。甚至亚伯拉罕仆人也不直接把耶和华认作是自己的上帝，而只是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
 
[6]

 雅各的岳父拉班是亚伯拉罕同胞兄弟拿鹤的孙子，同属血缘关系很近的希伯来人。但在拉班眼中，耶和华并非他自己氏族而是雅各氏族的上帝，拉班对雅各说：“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
 
[7]

 拉班自己氏族当时至少是同时崇拜其他的神，并敬拜它们的偶像。因为当雅各携妻逃离岳父家时，曾偷走他家中的神像，害得拉班人马追了7天。由此可推测，耶和华此时还仅是亚伯拉罕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在亚伯拉罕氏族世系外的希伯来人各有自己的保护神。

如果说亚伯拉罕时代是犹太教的胚胎期，那么摩西时代则是犹太教的诞生期。正是摩西这位卓越不凡的民族领袖成为犹太一神教的创建者。埃及法老对希伯来人的迫害和凌辱，促使了犹太一神教的问世。据《旧约·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正在岳父家避难的希伯来人利未部落后代摩西显灵，授命他率领苦难中的同胞离开埃及，返回美好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于是摩西与兄长亚伦在“神主耶和华佑助”下，通过与法老的一番英勇机智的斗争，带领希伯来人克服重重险阻，胜利走出埃及。然而，长期处于埃及暴君统治下的奴隶生活，磨损了这些希伯来同胞独立的民族意识，加之他们多年受到埃及多神信仰的潜移默化，以致在返回迦南的艰苦征途中曾对耶和华的尊奉笃信产生动摇，再次出现偶像崇拜的现象。为此摩西假托神主耶和华之诫命，对离经叛道的希伯来人发动一场“清教运动”，声称耶和华在西奈山向他传授十条诫律，作为耶和华与希伯来人订立的约法，即“摩西十诫”：

1.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别的神；

2.不可为自己雕制和崇拜任何偶像；

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尊名；

4.当守安息日为圣日；

5.当孝敬父母；

6.不可杀人；

7.不奸淫；

8.不可偷盗；

9.不可作伪证陷害人；

10.不可贪婪他人的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前三诫强调对耶和华的绝对敬奉，这显然是犹太教一神观的重要内容。在宣布十诫之后，摩西还以耶和华启示的名义，向希伯来人宣布一系列律法，主要是关于献祭、人身和财物权利、个人行为、节期与祭物四方面的法规，从而以宗教律法的形式确定了希伯来人的宗教信条和伦理准则，实际上也制定了犹太教的一些最基本的教义和教规。在此基础上，摩西明确了专由利未部落成人男子担任祭司的专职祭司制度，制定了逾越节（Passover）、五旬节（Pentecost）和住棚节（Sukkoth）等若干重要宗教节期。这样，人类最早的一神教——犹太教便在西奈沙漠“脱胎而生”了。耶和华从原先亚伯拉罕世系氏族的部落神上升为全体希伯来人的民族神，摩西明确地将耶和华称为“以色列的上帝”。

在随后几百年的定居迦南时期（包括士师时代、统一王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犹太教一神观经历了一个发展、巩固、深化的曲折过程。在进占迦南的征服战争中，希伯来人带着刻有摩西十诫石板的约柜（Ark of Covenant）随军而行，耶和华成为鼓舞、佑助希伯来人的战神，被称为“撒保特”（万军之主）。
 
[8]

 在与迦南人杂居融合的过程中，由游牧转向农耕的希伯来人在信仰上又受到当地影响，敬拜迦南人的土地丰产神巴力及繁殖女神恶斯他录蔚然成风，甚至出现了把恶斯他录作为耶和华配偶的宗教混合倾向。因此早在士师时代，士师们坚决维护耶和华一神信仰，抵制和排斥对迦南异神的崇拜。士师基甸在与米甸人作战前，拆毁巴力祭坛，砍下坛边木偶，另筑耶和华的祭坛。
 
[9]

 约前1050年希伯来人在亚弗战役中惨败于非利士人，以致随军携带的约柜也落入敌手。一些悲观失望的希伯来人抛弃了对耶和华的信仰，改信异族神祗。希伯来王国建立后，大卫王为巩固民族凝聚力，大力扶植犹太教，将之定为国教，把约柜安置于首都耶路撒冷，并为之设计了华丽的圣殿。他同时整顿犹太教礼仪，制定祭司等级制度。到所罗门在位的“黄金时代”，更是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以7年时间建成一座气势雄伟的耶和华圣殿，将约柜放在圣殿最里层的圣堂中。从此，四方游客商贾纷至沓来，耶路撒冷成为希伯来人的宗教圣地及政治、经济中心，也极大地促使了犹太一神教的传播。不过，所罗门本人对耶和华的信仰并不虔诚，他娶了不少来自外邦的妻妾，允许这些异族嫔妃在宫中建造异教神庙，甚至在耶和华大圣殿中设立异族神祗的偶像柱石，公开献祭祈祷。这种对耶和华亵渎违逆的行为自然引起那些虔信犹太教的希伯来人的极端不满。

南北朝时代，由崇拜异族偶像引起的犹太教一神观信仰危机更是层出不穷。受到当地异教强烈影响的以色列国君王耶罗波安为与南国分庭抗礼，分别在王国南北两端的伯特利城和但城修筑了神殿，各安放一金牛犊供人崇拜，禁止百姓前往南国的耶路撒冷圣殿朝觐。当时北国偶像崇拜之风盛行，犹太教僧侣惨遭迫害。北国君王亚哈的王后、腓尼基人耶洗别更是把她家乡的异教崇拜引入，在撒马利亚建筑巴力神庙，设立祭坛和偶像，并怂恿亚哈大肆屠杀耶和华的崇拜者，从而引起先知
 
[10]

 以利亚及其弟子以利沙等犹太教虔诚信徒的强烈谴责。随后军队统帅耶户发动政变，夺得王位，逮捕、处死了崇拜巴力神的亚哈夫妇及其门徒，史称“耶户宗教革命”。但此后北国偶像崇拜仍不时再现。而南国围绕一神信仰还是多神崇拜的斗争也几经反复。《旧约》上曾列举8个犹大王国君主，或为偶像崇拜者，或为犹太教祭司的迫害者。玛拿西王在位时，就大力排斥对耶和华的信仰，虐待犹太教祭司，纵容迦南异神玷污圣殿，做尽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前640年其孙约西亚即位后，以耶路撒冷大圣殿里发现的摩西律法书为依据，大张旗鼓地强化犹太教一神信仰，禁止国内偶像崇拜，宣布除耶路撒冷耶和华大圣殿外，所有礼拜场所均改作俗用。可当约西亚死后，国内异教信仰又死灰复燃。

及至两王国灭亡后，深重的民族灾难极大地强化了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反而促进了犹太教一神观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而这一发展与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先知运动”关系甚大。这些先知在社会矛盾激化之际，常借上帝耶和华之口揭露时弊，呼唤公义，劝谕世人，极力鼓吹复兴耶和华的独尊地位，反对并要求清除种种偶像崇拜的污垢。包括以利亚、阿摩司、何西阿、耶利米、以西结、以赛亚第二等在内的这些先知不遗余力地宣传彻底的一神观，并把耶和华推为全人类的至高主宰。先知们把犹太人的厄运解释为耶和华假借异族君王之手对离经叛道、崇拜异神偶像的犹太人的报复，但同时又以“救世主”观念来慰藉逆境中的犹太人，宣传在他们改邪归正、恢复独尊耶和华之后，上帝会派出救世主“弥赛亚”降临拯救他们，并在人间建立一神统治的永恒王国。“必有许多国人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11]

 到这时，耶和华显然已从佑助希伯来人的民族神变为支配全人类的世界神。

前538年波斯大帝居鲁士战胜新巴比伦帝国，他以“奉耶和华神谕”的名义，让“巴比伦之囚”返回故乡，并支持他们重修圣殿，复兴犹太教。前516年“第二圣殿”建成。其后犹太地区长官尼希米按祭司观点整理犹太一神教教义、教规，并指示巴比伦犹太学士、祭司以斯拉宣讲巴比伦文士缮写的律法书《托拉》
 
[12]

 （Torah），为犹太教确立了第一部成文法典。这一时期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中关于来世、复活、善恶二元论以及末日审判论、天堂地狱论等神学观念日渐为犹太教所吸收，同时犹太教仿效琐罗亚斯德教，形成了以巴比伦学士为主体的犹太祭司阶层。犹太教权威的希伯来经典主要部分律法书和先知书也基本形成。至此，犹太教作为一个具有比较完整的教义、教规、礼仪和经典的一神教基本确立，并成为犹太文明的主要文化基础。

二、犹太教的基本信条

从亚伯拉罕时代到第二圣殿重建，在这段犹太教由胚胎、诞生、巩固到确立的曲折而漫长历程中，犹太人逐渐形成了作为犹太教基本信条的宗教观，其主体即是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犹太人、救世主三者关系的认识。

首先，犹太教具有彻底而突出的一神观。

由前述可见，犹太教一神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物和祖先崇拜发展到对抽象的上帝崇拜；从多神崇拜嬗变到一神崇拜，以及将众多神灵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功能属性集中到一个独一无二、万能超凡的世界最高神的长期演进。作为犹太教的崇拜对象，耶和华不仅是全体希伯来人的上帝，更是全人类的圣父，宇宙之中惟一存在的真神。如他自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13]

 他是“自有永有的”，无处不在、不生不灭的，并以智慧、公正、博爱、正义和仁慈为特征。他被视为最高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全知全能，创造世上万物，主宰宇宙。据此犹太人认为，人世间的一切变故都表明耶和华的旨意在不断地付诸实施。对耶和华的信仰意味着对其他神祗的排斥，既不承认、也不允许其他神祗取代或与耶和华并存。对不时遭到异族攻伐的弱小而多难的犹太民族来说，这种独尊一神的信仰扭曲地反映了其追求民族独立统一的愿望和强烈排他性质的民族情绪。与此相关，犹太教的一神观又体现了犹太民族主义观念和世界大同精神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周而复始的悲惨境遇，使他们逐渐养成一种对异族怀疑、恐惧乃至敌视的狭隘民族主义情感。《旧约》中记载的，尼希米与以斯拉禁止犹太人同异族通婚，对非耶和华信徒的异族人采取排斥、敌对态度，便显示了这一点。然而另一方面，犹太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大同主义思想是与犹太教一神观紧密连在一起的。有学者提出，犹太教一神观念本身便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宗教性质的大同主义”。
 
[14]

 既然耶和华是全球万民之神，列国之民不分种族性别均是上帝子民，生活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之中，都同样受到耶和华的恩赐和顾念。《旧约·路德记》的故事即为犹太人对不同民族间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关系的称赞。这种大同主义精神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先知们的大力宣传下，成为后来基督教大同观念的一个渊源。

其次，关于“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的教义。这是犹太教神选观的主要内容。

“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意即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中挑选的特等选民，负有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因为你们是耶和华你主神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
 
[15]

 而这一说法又是从犹太早期神话故事“诺亚方舟”演化而来。故事谓上帝因世人行恶而降洪水灭世时，“义人”诺亚因能持守正义而蒙受神赐福，遵旨造方舟，在洪水泛滥时得以留生，而犹太民族始祖亚伯拉罕的祖先便是“义人”诺亚的长子闪姆。深信这些说法的犹太人认为，作为忠实信徒的犹太民族体现了耶和华的旨意，因而被选作特别恩宠的第一选民，成为人类中“与万民有分别”的最优秀民族。作为耶和华“使者的臣民”，犹太人肩负着耶和华委托的特殊使命，作为“一个祭司的王国和神圣的民族”，要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人类应该通过他们学习认识上帝和遵守诫律。“根据上帝的启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维护人类兄弟般的情谊、全部的和平以及人间的正义是他们的历史职责。”
 
[16]

 虽然这一使命的完成极其艰难，但耶和华在佑助他们。犹太人深信，耶和华不仅从万民中挑选了他们，赐福于他们，其他民族也因他们而得福。犹太民族主义观念与大同主义精神导源于犹太教一神观，但两者在犹太人生活中的辩证统一、奇妙交融的基础，却是犹太教的“特选子民”的这一教义。自认是同类中得天独厚的“耶和华第一选民”，使他们产生一种盲目排他的民族优越感、自大感，而他们为上帝所授予的“拯救万民”、成为“人类榜样”的崇高使命又塑造了他们世界主义理想的价值观。

“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意即迦南早就是上帝应允赐给犹太民族永远居住的一块乐土。据《旧约》记载，当亚伯拉罕忠实服从耶和华旨意，率本族从两河流域的乌尔来到巴勒斯坦时，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将迦南赐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17]

 以后耶和华又先后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和雅各显灵，重申将此地赐给犹太人。如前所述，这块“应许之地”并不肥沃富腴，但对于四处飘泊的犹太人来说，可算得上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将此地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神话故事，实质上反映了早期犹太游牧民族在向定居生活过渡时期对土地的渴求。不过，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这只是一块在精神上被授予而在事实上并未完全占有的土地。起码在亚伯拉罕头脑里，自己是这块土地主人的观念极其淡薄。当妻子撒拉死在希伯仑时，他向当地居民购买葬地。以后饥荒使犹太人离开“应许之地”进入埃及。“在那里，他们深感自己是流亡在外的‘异乡人’或‘客人’。”
 
[18]

 所以几世纪后，犹太人又根据耶和华旨意，重新征服了这块“应许之地”，并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其后，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大圣殿更是成为犹太教的圣地。到希伯来王国分裂灭亡，犹太人离散各地后，这种“应许之地”的观念因其返乡复国的强烈渴望而大为增强。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曾向其祖先雅各保证过，无论以后犹太人流散到哪里，他最终一定会佑助犹太人返回这块应许之地，耶路撒冷也将成为上帝主宰世界的中心。耶利米等先知也以耶和华神谕的形式，向亡国流散的犹太人宣传：“日子将到，我（即耶和华——引者注）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
 
[19]



再次，关于“加路特”和“苟拉”的信仰。这是犹太教善恶观、契约观和救赎观的具体体现。

“加路特”（Galuth）意即放逐、苦行、赎罪；“苟拉”（Geollah）意即从放逐中得到解救并回到祖先的土地。其来源均出自《旧约》：“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
 
[20]

 《旧约》还多处记载上帝应允派遣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降临，带领流散的犹太人回到“流奶与蜜之地”。根据犹太教教义，耶和华不但创造世间万物，而且按照自己的旨意支配着一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演变进程。犹太民族的兴衰历史也不例外。如纳达夫·萨弗兰所说：“至于圣殿的毁灭和犹太人流散，自以色列由摩西带出埃及以来，这一类最重大的事件，不能是偶然的也不是定局。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意图并必定会有一个结局。那个意图就是对放逐中的犹太人的惩罚。结局将是他们获得赦免并回到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
 
[21]



这里实际上蕴含了犹太教的善恶观，其不同于二元论宗教。后者把善与恶分成两个本源，即神是至善的化身，魔鬼是至恶的化身；而犹太教的善恶观则是从一神观出发，以对耶和华的态度为善恶由来，承认万物之主的耶和华是善恶同一之源。犹太教主张耶和华是一个公义之神，他严格按照善恶报应的原则治理世界。人们信奉、崇拜、服从他即是善，而违背他的意志和诫律，崇拜偶像和异族神祗则为恶。这在《旧约》中讲得一清二楚：“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22]

 相应地，犹太教善恶观与契约观密切关联，上帝耶和华与其选民犹太人之间通过割礼、“十诫”，存在一种互有义务、交感互通的契约关系，其中上帝的承诺与选民的责任是息息相关的。犹太人“特选子民”的优越地位及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是与重重诫命挂钩，前者受到后者的制约；犹太人无论君王，还是平民百姓，如果违背上帝诫命，就会由上帝选民变为上帝弃民而遭受惩罚，失去上帝恩赐的乐土而流放异乡。“这种独特的、凝集着一种特殊的韧性和耐力的契约观念，对保存希伯来人的民族特性、发扬他们民族的传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23]



与契约观相伴而随的是犹太教的救赎观。尽管犹太人受到上帝耶和华的惩罚，但他们毕竟还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耶和华决不会弃之不顾的，终有一日，它还会赦免知罪悔过的犹太人，拯救也将伴随而来。“犹太人蒙受苦难，罪在自身：他们违背神谕，始铸罪孽，理应遭到神罚。然而，他们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终有一天，耶和华赦免其民，使之优宠于世间诸民族。”
 
[24]

 因此当犹大王国灭亡、犹太人囚居于巴比伦之时，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第二等先知就竭力宣传：犹太人目前失去祖国、被逐异邦正是耶和华对违背诫命、道德沦丧、崇拜异神的犹太人的一种“惩罚”。只要犹太人恭顺地接受惩罚，悔过自新，最终还是会得到耶和华的宽恕，耶和华会拯救犹太人，助其返乡复国，犹太人最终还是会超越世界万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在怒气、忿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
 
[25]

 不过上帝并不一定要亲自出马，他可以派遣弥赛亚（受膏者）以帝王使者的身份出现，拯救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公义之国。“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26]

 亚伯拉罕·纽曼指出，在许多教义中，最能体现犹太人宗教意识的核心部分，就是信仰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因为它与犹太人那种最终在人间建立天国的信念紧密结合。”
 
[27]

 犹太教的这种弥赛亚思想其实也是犹太人渴望民族解放的宗教幻想的反映，其后来为基督教所继承，成为“耶稣是基督（救世主）”这一基督教信条的宗教根据。对犹太人来说，后来波斯帝国灭亡新巴比伦帝国，并支持犹太囚虏还乡重建圣殿，这似乎是对“加路特”和“苟拉”的有力证实。以后每当犹太人遇到寄人篱下、受人欺凌的厄运时，这些观念便愈发强烈。从此犹太人用“加路特”把其面临的亡国流散之惨境合理地解释为一种赎罪苦行，以为只要自己逆来顺受，反省忏悔，恪守诫命，补正摩西律法，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苟拉”，即上帝派遣救世主解救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让犹太人继续完成其作为“特选子民”的特殊使命，最终在人间建立一种永恒统治的王国。同样，古代犹太史学家也形成了“犯罪——惩罚——悔过——救赎”的宗教历史观，这在《旧约》中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在坚持独尊耶和华一神信仰的基础上，犹太教中关于“特选子民”和“应许之地”的教义，关于“加路特”和“苟拉”的信仰，以及犹太人与上帝之间订有契约、救世主弥赛亚终将降临的观念，不仅强化了历经战乱屠杀等灾难的犹太民族的宗教认同感和使命感，也使长期处于屈辱逆境中的他们获得永不枯竭的精神慰藉之源泉。在古往今来的世界各民族中，宗教与民族之联系如此紧密，实为罕见。通过对犹太教如上信条的坚奉不渝，千百年来飘泊四方的犹太人获得持久不衰的民族凝聚力，得以在沧海桑田的历史漩涡中历经千难万劫却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依然拥有其传统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进取精神，执著地弘扬、发展犹太文明，对人类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犹太教圣经的结构和编纂

犹太教圣经即《旧约》，再加上《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是早期犹太民族留给后世的文化宝库。这一宝库不仅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大源泉，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作为犹太教正典的《旧约》最为重要。

犹太人将《旧约》称为《塔拿克》，即《律法书·先知书·文集》，
 
[28]

 表明他们对全书内容的三分法，具体结构如下：

1.《律法书》（Torah）。“托拉”是希伯来文“律法”的音译，犹太人所称的《托拉》，广义上是指整部犹太教圣经，狭义上则是指《旧约》首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因所传这五卷经文中的律法是耶和华在西奈直接传授摩西，故又称《摩西五经》。它们反映了希伯来人从远古时期到出埃及返回迦南之前的历史。其中，首卷《创世记》是关于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始祖以及犹太民族起源的描述。全卷50章分为三部分：第1—11章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神话；第12—36章是关于犹太民族始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传说；第37—50章是关于雅各幼子约瑟的史诗。《出埃及记》共40章，是叙述摩西的成长和他领导希伯来人迁出埃及，以及在西奈上帝通过摩西与希伯来人立约、颁布十诫。《利未记》共27章，为摩西宣布献祭等宗教仪式的礼仪，以及立亚伦及其子孙利未人（Levites）为祭司，因而此卷有犹太教的“祭司法典”之称。《民数记》共36章，讲述摩西在率希伯来人离开埃及之前调查户口、颁布律法，及其随后向迦南推进，最后到达约旦河东岸。《申命记》共34章，是风烛残年的摩西在摩押平原面对一河相隔的迦南目的地，对希伯来人所作的三篇告别辞，劝诫希伯来人恪守约法、一心事奉上帝，以及立约书亚为后继人。由此可见，律法书除首卷《创世记》外的其余四卷，构成一部关于犹太民族英雄摩西故事的宏伟史诗。犹太教认为，这五卷书是犹太教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为犹太人对耶和华信仰的基石。

2.《先知书》（Nevi'im）。又分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两部分：前者为《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4卷，记载了希伯来人返回迦南后经历希伯来王国的建立、兴盛、分裂、衰亡，直到从巴比伦重返耶路撒冷再建圣殿的历史。后先知书为《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3卷以及合为1卷的《十二小先知书》，即《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它们汇集了公元前8世纪到前5世纪先知们以宣讲“神谕”的形式对社会问题发表的政论。先知书共8卷，为地位仅次于律法书的犹太教经典。

3.《文集》（Ketuvim）。又称《圣录》，由《诗篇》、《箴言》、《约伯记》、《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记》、《历代志》以及称为《五卷书》的《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共11卷组成，包括上古到公元初年希伯来人所创作的诗歌、小说和智慧文学、启示文学作品。《五卷书》为犹太人在每年固定的节日集体诵读，以激发散居异国他乡的犹太人的民族感情。

上述律法书、先知书和文集三大部分构成犹太教圣经共24卷，而现今人们所见的《旧约》为39卷，原因是将旧约作为其经典一部分的基督教把原先的《十二小先知书》分列为12卷，把原为1卷的《以斯拉·尼希米记》拆成《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两卷，并把《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各拆为上下两卷。另外，基督教及近代学者还把《旧约》分成四部分，即律法书5卷、历史书10卷、先知书15卷和文集9卷，与犹太教三分法的主要区别是，将前先知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以及文集部分的《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单独列为历史书部分。

犹太教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一份古老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希伯来人勤劳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早期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生活和思想。它基本上是在纪元前1000余年的漫长时期里，由众多犹太文士学者陆续编撰成书的。其中除《但以理书》、《以斯拉记》等个别段落以通行于古代西亚的亚兰文（Aramaic，又称阿拉米文）书写外，绝大部分以古希伯来文写成。

犹太教圣经中律法书、先知书、文集三大部分的成书过程，也是它们依次成为正典的过程。
 
[29]

 圣经正典形成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据《列王纪下》第22、23章记载，前621年犹大王国大祭司希勒家在整修圣殿时发现一部书卷，国王约西亚在听完此书的诵读后，即以此为法典颁行，发动一场荡涤异教崇拜、对耶和华独尊的宗教革新运动——“申命改革”（Deuteromic Reform）。这部得之于圣殿的书卷被推测为是今《申命记》核心部分的一个单行本，以摩西讲演的口气所写。“申命”意为“重申耶和华之诫命”即“复述律法”。“申命改革”中涌现出一批按照新的宗教观念重修历史的文人学士，即“申命派史家”。他们增补《摩西五经》，编订《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等史书。公元前586年犹大国为新巴比伦军队灭亡时，其文士官员从惨遭浩劫的耶路撒冷大圣殿中抢救出这些文献，并被愁肠百结的巴比伦囚虏们带至巴比伦。而后直至巴比伦囚虏得释返乡前后，寄居巴比伦的犹太祭司派史家对《摩西五经》加工重编，逐渐使之成为一部单独文件——《托拉》。《托拉》到约公元前400年时具备现存形式，并被最先确认为正典。此后不久，如《尼希米记》所言，来自巴比伦的犹太文士、祭司以斯拉在耶路撒冷一次隆重聚会上宣读了这部“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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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训诫对耶和华信仰淡薄的犹太民众恢复摩西律法。由此《托拉》卓然独立为犹太教最高经典。

按照犹太人的传说，《托拉》即《摩西五经》为摩西所写。然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学者日益注意到这部经典著作中的众多重复、矛盾之处，特别是到19世纪经格拉夫、魏尔豪森、德赖弗等学者探索，关于《摩西五经》底本的理论逐渐系统化，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格拉夫—魏尔豪森四底本学说。该学说认为，《摩西五经》主要来源于四种不同的底本资料。最初的底本是“耶和华本”，这是一部由南国犹大学者于公元前850年前后完成的历史书卷，该本子称神为“雅赫维”（Jahweh，误读“耶和华”，见前注），故又简称“J本”。《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大部分材料以及《民数记》第10章第29节以下各章节，《士师记》第1、2章的材料源于此本。稍后出现的底本是“埃洛欣本”，这是约成书于前700年间的北国以色列学者的创作。其中根据北方的传闻与“J本”有不同的记录，明显区别之一为该本子《创世记》中称神为“埃洛欣”（Elohim），故又简称“E本”。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后，代表北国观点的“E本”流入南国犹大，与南国更早时出现的“J本”综合，求同存异，编出“JE本”，其中“J本”特色占优势。前621年约西亚王下令修理圣殿时发现的《申命记》书卷，称为“申命记本”（Deuteronomy），简称“D本”，包括今《申命记》第12—26章的核心部分，约成书于前700—前650年间。前586年犹大国灭亡前后，申命派史家将此本与“JE本”综合，形成“JED本”。其特色是突出申命派“犯罪——惩罚——悔过——救赎”的宗教历史观。最晚的底本为“祭司本”（Priestly Code），简称“P本”。这是巴比伦囚虏得释返乡、重修圣殿前后寄居巴比伦的犹太祭司们整修的本子，时间当在前500年左右，以文体简洁、风格庄重为特征。该本从《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世故事起，资料贯穿于《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之中，包括全部《利未记》。尼希米重振犹太教时，祭司们将“P”本编入“JED本”，形成“JEDP”本。据西方学者桑德密耳之说，其定型于前450—前37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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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由以斯拉在耶路撒冷当众诵读。由此，在前5世纪左右，主要由上述四种底本最后综合成当今样式的《摩西五经》。

在此之后，圣经正典化的过程仍在继续。同样由多位犹太文士创作的前期先知书和后期先知书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到前4世纪。到前3世纪也获得了列入正典的资格。同时，后来构成文集的各卷也已编成。在公元90年的詹尼亚（亚布内）会议上，犹太教拉比们确认这些书卷为犹太教圣经最后一部分正典，圣经正典最后定型。圣经三部分经典的权威性与其正典化过程相对应。律法书在首位，在犹太教会堂诵读时属必读部分；先知书次之，属应读部分；文集则居末位，属选读部分。

四、《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的文化价值

《次经》（Apocryphy）也是希伯来人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全书由《以斯拉上》、《以斯拉下》、《多比传》、《犹滴传》、《以斯帖补篇》、《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巴录书》、《耶利米书信》、《三童歌》、《苏撒拿传》、《彼勒与大龙》、《马卡比传上》、《马卡比传下》和《玛拿西祷词》共15卷组成。其写作年代基本上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是一些隐名埋姓的犹太文士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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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传下来的只有希腊文本，希伯来原文已失传。这些作品从内容、形式到风格、语言都与《旧约》相似，只是由于犹太学者们对这些书卷的年代、作者、文字等存有争议，以及这些书卷成书年代较晚等原因，而在詹尼亚会议上未被编入圣经正典，称为《次经》或“后典”。希腊语“Apocryphy”，意为“隐藏”，即不列入正典，不便与公众见面。

然而，公元前3—前2世纪亚历山大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除被列为正典的《旧约》外，还包括《次经》，在通行希腊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广泛传播。基督教圣经学家哲罗姆在公元5世纪根据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本并参照已有的拉丁文译本，整理出一部包括《旧约》、《新约》及《次经》在内的“拉丁文通俗译本”，此译本在1546年的特兰托会议上被定为天主教权威圣经，正式宣布《次经》作为“神圣的经典”是“第二正典”，应该受到“相应的信仰和尊重”。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以德文译经时，也将《次经》和《旧约》、《新约》同时译出。英国的“詹姆斯王钦定本”也同样收录《次经》。但到17世纪时，新教把《次经》删掉了。只有天主教和东正教至今一直把《次经》收录在其圣经中。

《次经》15卷在体裁上可分为历史书（如《以斯拉上》和《马卡比传上》）、小说（如《犹滴记》和《苏撒拿传》）、智慧文学（如《所罗门智训》和《便西拉智训》）、启示文学（如《以斯拉下》）、书信（如《耶利米书信》）及祷文（如《玛拿西祷词》）等各种形式，在内容上则是对《旧约》作品的补充或再叙、发展或延伸，如《以斯帖补篇》即是对《旧约》中的《以斯帖记》的补充。

总体看来，《次经》不仅宗教色彩强烈，希腊文化影响明显，而且文学特色纷呈。作品情节增强，文体趋于统一，叙事逻辑前后一致，形式生动活泼。如《犹滴记》出神入化地描写智勇双全的希伯来女英雄犹滴，在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只身深入敌营，智取敌酋之首，生动地讴歌了希伯来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苏撒拿传》则是希伯来文学中最早的公案小说之一，它通过苏撒拿被诬告受审，最后又真相大白的描述，揭露了执法者知法犯法、侮辱妇女的罪行，歌颂了伸张正义的但以理的机智和勇敢。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品提供了公元前数世纪里犹太人生活、思想、宗教和传统习俗等方面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马卡比传上》记载了前175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即位到前135年马卡比王国约翰·胡肯奴掌权这40年的简要历史，对后人研究马卡比起义和马卡比王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如上所述，《次经》往往以某一方面的重大价值而成为“后典”（或“第二正典”），并为古代宗教文士（犹太教徒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徒）一再抄录，精心保存下来。而约与《次经》书卷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些犹太宗教作品则不那么幸运了，它们中许多只流传下来少量残篇，甚至完全失传。这些作品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即假托圣经人物名义之作。由此它们被认为是一些“仿伪的经卷”，而被称为《伪经》，希腊语名为Pseudepigrapha，意即“仿伪之作”。因此，《伪经》是指写于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未被列入犹太教圣经正典和《次经》的犹太宗教作品。《伪经》书卷究竟有多少部？有的说它包括近百部书卷或书卷残篇，有的则认为只有一二十部。学者们众说纷纭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传世的《伪经》版本篇目不一，入选范围又没有一个公认的尺度；另一方面，不少作品已佚，今人所见的《伪经》只是昔日的一部分。目前学术界一般根据作品产生的地点，将现存的并为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伪经》经卷分成两类。一类是《巴勒斯坦伪经》，用希伯来文或亚兰文写成，多以传记体野史、诗歌、启示文学和小说等形式出现，主要包括《十二族长遗言》、《禧年书》、《以赛亚殉道记》、《约伯遗命》、《亚当与夏娃》、《所罗门诗篇》、《以诺书》、《巴录启示书》、《摩西升天记》等；另一类是《亚历山大伪经》，以希腊文或斯拉夫文写作，内容多为宗教文献、历史书、哲学著作和启示文学作品，主要包括《亚里斯提亚书信》、《西卜林巫语》、《马卡比传三书》、《马卡比传四书》、《斯拉夫以诺书》、《巴录三书》等。

综合而言，《伪经》作品与《次经》相似，不少内容是对《旧约》中相关内容的补充和扩展。由于《伪经》的产生年代正值希伯来人灾难最为深重的时期，因此作品主题往往围绕罪恶、受难、救世、审判以及天国而展开，揭露丑恶和启示未来的篇章较多。另外因受希腊文化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加上不少篇目后来经过一些基督教徒增补改编，作品更具有思辨和理性的色彩，出现了基督教思想的胚芽。尽管这些作品的卷名或作者名多属假托，但这是著书者为借重权威来宣传自己观点的缘故，因此对作品价值实无多大影响。总之，《伪经》作品与《旧约》和《次经》一样，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成书之时犹太民族面临的历史环境及精神面貌，因而皆为早期犹太文明和犹太教的重要历史文献。

最后要谈的《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和《旧约》、《次经》及《伪经》一样，也是早期犹太文明和犹太教文化宝库的一部分，特别因它保留了一批相当完整的犹太文献典籍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价值。

1947年春，阿拉伯牧童穆罕默德·伊尔迪伯在巴勒斯坦死海西北岸的库兰山谷寻找迷失的羊时，惊奇地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批用布包着或皮带捆着放置于陶瓮中的羊皮卷和纸草文件，几经转手，最后为耶路撒冷东正教马可修道院大主教撒母耳和希伯来大学教授苏格聂购获。经初步研究，认定这是几篇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马上引起各方重视。许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陆续前往库兰地区进行系统的大规模发掘，10年间在牧童发现的库兰1号洞附近，又先后找到藏经洞10处，分别命名为库兰2—11号洞。还在1号洞东南1公里处发现一片约6000多平方米的古代遗址，经考证认为这是犹太教艾赛尼派一个隐居旷野的宗教团体集体活动之地，定名为“库兰废墟”。从库兰11个藏经洞中，专家们共寻得古卷600余种，残篇碎片数以万计。经整理和放射性同位素测试，确认这些古卷、残片产生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8年间，是以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在皮革、纸草或金属片上。这些作于公元前后的浩繁卷帙显然对于早期犹太文明和早期基督教历史研究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从而被国际学术界视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最重大的文献发现，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一门围绕《死海古卷》进行研究的新的考古学学科“库兰学”。

上述《死海古卷》（或称《库兰古卷》）按其性质内容大致可分五类：

1.圣经抄本。犹太教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各卷除《以斯帖记》一卷外，均有全部或部分抄本。其中《以赛亚书》和《撒母耳记》几乎完整无缺。《诗篇》有3种抄本，有一种竟有第151篇（今本《诗篇》仅150篇），抄本中还有8篇《诗篇》今本没有。古卷不但有希伯来文抄本，还有希腊文和亚兰文译本，这对于校勘《旧约》翻译史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2.《次经》、《伪经》和《经外经》抄本。古卷中属于《次经》的抄本有：《多比传》、《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属于《伪经》的抄本有：《巴录启示书》、《以诺书》（10件残篇）、《禧年书》（11件残篇）；还有一些未列入《次经》和《伪经》之内而又具有一定意义的著作，这些用亚兰文写成的当时广为流传的犹太民间神话传说作品被统称为《经外经》。这些《次经》、《伪经》及《经外经》和圣经抄本同时保存在库兰洞穴，说明当时尚未完全形成正典概念，至少艾赛尼派的库兰社团并非一概排斥《次经》、《伪经》及《经外经》等。

3.《旧约》注释书。包括《哈巴谷书评注》、《以赛亚书评注》、《弥迦书评注》、《那鸿书评注》、《何西阿书评注》、《诗篇第37篇评注》以及《创世记外传》、《雅各的祝福》、《摩西遗言》等。这些均是库兰社团讲经者对若干《旧约》段落所作的注释或讲解。它们往往以“解梦”、“释谜”、揭示“奥秘”的形式，针对当时的宗教问题和政治事件作出“预言”式的评论，因此释经者的这些犹太教的讲道和说教显然不同于后来基督教会《圣经注释》的含义与内容，加之这些注释只有一份，从而对研究库兰社团及当时的犹太教极富学术价值。遗憾的是这些注释原稿损坏程度严重，现今所见多为残篇。

4.库兰社团（Qumran Community）法规。古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述库兰社团所崇奉的宗教信仰、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主要有《会规手册》、《撒督文献》和《会众守则》三部。其中最重要的是《会规手册》（又称《训导手册》），抄写在长6英尺、宽9英寸半的羊皮卷上，全文共11段，其中第一段已佚。此书记载了库兰社团的各种规定，包括入会手续，会员在日常生活、行为起居、祈祷献祭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有关社团机构的设立、财产的管理、社员的义务和责任、对违规社员的处罚等内容，从而使今人得以了解库兰社团的历史沿革、组织形式等。

5.库兰社团遗留下来的其他文献。最重要的为类似《圣经》中《诗篇》的诗集《感恩诗篇》，约由35首诗构成，内容名为对上帝的赞美、感谢、倾诉和恳求；描写善与恶之间战争的《光明众子与黑暗众子的战争》，这是一篇预示在末世弥赛亚降临、天国建立之前的善恶大决战的希伯来文启示文学佳作，它表明二元论思想早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已再现；长约28英尺、有66栏经文的《圣殿卷》，其一半内容是介绍耶路撒冷圣殿的建造和装饰，另一半则是以上帝的名义详尽颁布战争、防御、献祭、守节、洁净礼仪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和条文。另外，还有一卷刻在铜片上的特殊古卷，记述着圣殿财宝的名称、数量及埋藏的各个地方，该铜卷被认为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为疏散圣殿财宝而设计制作。

通过对上述《死海古卷》以及库兰洞穴周围一带（库兰废墟、科拉巴赫河谷等处）发现的众多文献（文书、信件）和文物（铜币、陶器、生活器具和武装等）的整理、考证，学者们作出如下推断：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西门·马卡比建立独立的马卡比王朝开始，犹太教艾赛尼派的一部分教徒组成一个隐居旷野、集体生活的公社式宗教团体即“库兰社团”，以库兰地区为社址，该社团正式成立当在公元前140年，其创始人——正义导师的活动时期在前140—前125年。大约一个世纪后居住在当地的库兰社团逐渐达到鼎盛。然而前31年至公元5年因受地震影响，人员暂时撤离，社团生活中断30多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一直延续到公元68年，那年罗马帝国派遣第十军团前来镇压自公元66年开始起义的犹太人。鉴于大敌压境，库兰社团成员便将他们的图书典籍封藏于陶瓮，妥善埋在周围山洞中。公元135年，犹太人最后一次反抗罗马的巴尔·科赫巴起义时，该地区又一度成为起义者的据点。起义失败后，库兰社团遭到彻底的破坏，而这些静存洞穴的古卷直到近2000年之后才终于为人发现，重见天日。
 
[33]



除去这批珍贵历史文献和文物对研究犹太教的分支教派特别是艾赛尼派、库兰社团及至巴尔·科赫巴起义的无可比拟的巨大意义外，仅就《死海古卷》而言，对犹太教宗教经典的考证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前所述，《死海古卷》中除《以斯帖记》一卷外，《旧约》各卷均有抄本。作为犹太教正典的《旧约》在长期口传和传抄中难免发生一些人为的谬误、错漏和增添，现存的《旧约》抄本是公元6—7世纪的马所拉文本
 
[34]

 的抄写本，最古的《希伯来圣经》全抄本年代为公元1010年，而《死海古卷》中《旧约》抄本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较之提前1000年左右，加之它长期保存在洞穴，未经后世修改、增删，保留了最古老的样式，当然可以其更高的准确性来作为今本《旧约》校订的参考和依据。而且《死海古卷》的《旧约》抄本可分两类，一类与辅音本（非马所拉元音符号本）基本相似，另一类则明显不同于辅音本，其中只有一部分与《七十子译本》相同。由此表明，至少在公元前后已存在三种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版本，即构成辅音本基础的抄本、用于译成《七十子译本》的抄本以及不同于前两者的抄本，这样说来，作为今本《旧约》所依据的马所拉本并非惟一最可靠的忠实原型的文本。令人注目的是，现今《以赛亚书》的英文新译本已根据《死海古卷》中该卷的抄本，至少做了十多处合理的修正。此外，《死海古卷》中还包括：久已失传或未经后人删节的《次经》、《伪经》乃至《经外经》抄本，独树一帜的圣经注释，以及用希腊文等语言翻译的圣经抄本，从而使学术界在关于犹太教经文典籍的范围、正典形成的时代、圣经的注释翻译史等问题上的探索获得极其难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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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起义军领袖巴尔·科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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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早期犹太文明举要

一、物质生活与经济活动

犹太人的先祖希伯来人原是游牧部落，没有长久、固定的居所，时常为寻找合适的牧草进行长途迁徙。当他们最初从阿拉伯半岛南端转移到美索不达米亚时，两河流域肥沃土地上不受气候影响、拥有固定居处的居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旧约》中关于亚伯拉罕因神启而率众迁移迦南的神话，反映了希伯来人如下一种集团心理：改变游牧部落生活的不稳定状态，像其他民族一样，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生息劳作。或许正是两河流域农业居民在这片丰腴土地上的安定生活及其发达文化，使始终过着游牧流动的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相形见绌的希伯来人产生如上向往。在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初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早期希伯来族长们虽得当地部落允许，可使用土地和水源，间或还购置一些土地，但他们并不在一地定居，而是穿梭来往于耶路撒冷、希伯仑、别是巴等城市之间，这种流浪状态其实正是反映了希伯来人在努力寻找一块富腴合适的居住土地。

然而由于历史的惰性，在亚伯拉罕时代，希伯来人还很难遽然改变其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很长一段时期里，希伯来人仍然居住在用羊毛制成的帐篷里。呈长方形的帐篷内用羊毛帘分隔成前后两部分，前者供男子居住或待客，后者是妇女、孩子居住的地方。帐篷成为这些游牧者的生活特征，这也体现在当时希伯来人语言中的某些典型用语。例如，他们不说“回家”，而说“回到自己的帐篷”；如果人们想说“出发”，就说“拔出帐篷的木橛”；若说“他们的木橛拔出来了”，即表示所提到的那些人已经死去。直到希伯来王国建立之前，畜牧业一直是希伯来人普遍的经济活动，牲畜和帐篷则是他们财富、家当的主要组成部分。当雅各的儿子约瑟一家为躲避饥荒再次来到埃及时，法老问他们：“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放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1]

 当摩西要率领受虐待的希伯来人离开埃及时，法老以他们把羊群、牛群留下作为允许出走条件。但这些牲畜是希伯来人的主要财富，且为宗教祭献之需，他们自然不肯割舍，坚持“我们的牲畜也要带上，连一蹄也不留下”。
 
[2]



希伯来人放养的牲畜最多的是羊，尤其是粗尾长毛的山羊，以及绵羊、羚羊等。羊在希伯来人物质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观念，羊是偶蹄反刍的洁净畜类，因而是希伯来人宗教祭祀的理想贡品。传说当亚伯拉罕接受上帝考验，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时，上帝指示他以公羊代为祭物。以后每逢逾越节，犹太人每家也要宰杀一头无病羔羊为祭品。牛也是希伯来人饲养的一种主要牲畜。和羊一样，牛也是洁净的走兽，牛肉可以当食品，牛奶可为饮料，初生牛犊也常是他们燔祭之物。此外，希伯来人所放牧的牲畜中还包括一些驴、骡和骆驼。畜牧业是一种对天气、牧场依赖性很强的经济活动，由此造就了希伯来游牧民下述明显的活动特点：一方面，随气候时令的变化，希伯来人常进行季节性的流动。“族长们带领部落在内盖夫度过雨季和春季，该地较北方为暖，并在十二月至四月间不乏牧草。而在夏秋季节，他们则逃避暑热，进入较凉的山地，那里有在这个季节可资利用的牧地。”
 
[3]

 另一方面，进行粗放式经营的希伯来游牧民会因畜群增多需要寻觅新的牧场，从而时常出现同一部落群体不得不分成几个部分的情况。《创世记》中即在两处分别提到，亚伯拉罕与其侄罗得、雅各与其兄以扫皆因牧场不能应付繁殖增多的畜群而分手离别。

如前所述，尽管就整体而言，迦南土地的富腴不及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但这里许多地区很早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及至公元前20世纪初期，在迦南北部避难的埃及大官西奴海特就记述了当地发达的园艺业、耕作业和饲养业：“在这个国家里，有无花果和葡萄，比水还多的葡萄酒，极多的蜜，很多橄榄树和各种各样树上的果品。那里也有小麦和大麦，而各种牲畜多到无数。”
 
[4]

 因此，几乎就在这一时期进入迦南的希伯来人十分自然地受到当地农业居民的熏陶，潜移默化地经历着从游牧文化到农耕文化的变迁，开始进入半游牧半农耕的过渡状态。

在亚伯拉罕时代，一部分希伯来人在游牧的同时，已开始从事农耕。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游牧到基拉耳，与非利士人接触，“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因此而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同时还有仆人替他放牧羊群、牛群。
 
[5]

 以撒临终前在给儿子祝福时，也表达了对“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的渴求。而雅各儿子约瑟对农事的精通，也不亚于一直在从事农耕的埃及人。传说他曾担任埃及法老的宰相，在丰年积存五谷以使埃及人度过日后的饥荒。但约瑟的同胞们来到歌珊避难时，主要还是以自由牧羊人的身份居留埃及的，待到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同行的“并有羊群、牛群”。不过，希伯来人在埃及期间，也曾“作田间各样的工”。这种既游牧又农耕的物质生活方式也反映在希伯来人早期的神话之中。《创世记》曾记载了该隐杀亚伯的故事。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所生的两个儿子。“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6]

 日后为此嫉妒的该隐杀了亚伯，于是上帝惩罚该隐，但又保护该隐不让人杀。显然这一神话反映了当时希伯来人仍然崇尚游牧文化的心理，以及处于半游牧半农耕之间的两难状况。

然而随着时迁境移，希伯来人越来越明显地从流动的游牧转向定居的农耕。这一转变在摩西率民出埃及后大大加快。当摩西率领希伯来人辗转来到约旦河东岸、即将再入迦南时，他向众人许愿：他们将被领入迦南美地。“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7]

 这一充满诱惑力的许愿，其实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转向农耕民族心态的一种形象表达。随后约书亚继承摩西遗愿，率众完成对迦南全地的占领后，希伯来各个支派占阄分地。12个部落中，除了利未人作为专职祭司没有分得土地而分散居住外，其余部落均分得土地为其产业。在武力征服地区，希伯来人把以前的土地占有者变成自己的奴隶，而对于众多自愿臣服的迦南人，希伯来人则允许他们依然保留一部分地产，作为享有不完全权利的居民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在这两部分居民混居共处、相互融合的士师时代，原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希伯来人在当地迦南居民较高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他们成了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民族。他们学习修建蓄水池，努力地从事沙漠和森林区的垦殖工作，以满足对土地的急需”。
 
[8]

 如果说在土地较为贫瘠的南部山地，当地的希伯来人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变表现得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地质相对肥沃的北部河谷平原，希伯来人的田地耕作业、园艺业、制酒业和定居畜牧业都获得相当大的发展。

与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活相适应，原先住帐篷的希伯来人起初迁入被废弃的迦南人房屋中，以后又模仿当地风格建屋造宅，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现了一片片希伯来人的村庄和城镇。在对北部撒马利亚和南部犹大地区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士师时代向王国时代过渡时期的城镇和住房遗迹。当时希伯来人的住宅多为两层楼房，两层之间有设在房屋外面的石头楼梯。通常人住在楼上，在楼下干活、煮饭和存物。屋墙下半部用石头建成，上半部采用砖、木组合。屋顶主要以草和泥做成。富裕人家房屋周围往往有一个庭院，里面养着家畜、种着花草。

昔日常去骚扰定居民族的希伯来人，现在时常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骚扰。据《旧约》记载，在士师时代每当希伯来人撒种之后，米甸人等游牧民族便上来攻打他们的营寨，毁坏庄稼，抢走粮食和牲畜。希伯来人不得不采取武力捍卫的措施。作为农夫的士师基甸有一次率领300名希伯来壮士击溃了前来骚扰的数万名米甸牧民。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士师的英雄事迹“已不是游牧民族在开疆拓土，而是以武力保卫农业生产的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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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人耕种的粮食主要是小麦和大麦。耕种季节通常从每年10月底的初雨开始。到次年3—4月，大麦和小麦相继成熟，收割季节一直要延续到7月份。工具的原始、灌溉的不足以及土地肥力的缺乏常是庄稼歉收的原因。30倍以上的收获十分罕见，一般的收获是10—15倍。

从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出发，希伯来农民十分重视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良。在定居迦南初期，农民一般使用扶着的木犁翻土耕地，直到扫罗的时候（约公元前11世纪），人们才开始代之以更先进的铁犁。镰刀也先后经历了从石质、骨质、铜质到铁质的更替。由于迦南缺水问题一直存在，希伯来农民向来注重蓄水和灌溉，一般都要搞蓄水池或者蓄水装置，以备干旱季节补充水源。在水源高于田地时，农民建造有调节装置的水渠或浅沟，让水流按需要流动；若水源低于田地，则通过用水罐往上提水等办法浇灌庄稼；如水源离田地较远，则将提水和运水结合起来。水利成就可视为古代犹太人已成为较为成熟的农业民族的标志之一。早期犹太农业另一值得一提的技术便是轮作法，即让田地轮流休耕。通常以七年为一周期，轮到休闲年的那块土地，要翻土五至七次，去除杂草。这是恢复土地肥力、争取庄稼丰产的有效措施，至今还为贫瘠地带的犹太农民所继承。

除粮食和蔬菜种植业之外，园艺业也十分普遍。栽培的作物多为葡萄、橄榄、无花果、椰枣和石榴。其中葡萄和橄榄是当地的特产，因为葡萄树和橄榄树均有很深的根系，不受夏季干旱的影响，宜于山地生长。待收割麦子的夏季结束时，葡萄也基本上成熟了，其品种以红葡萄居多，它不仅可用来酿酒，还可作为水果。晒制而成的葡萄干因营养丰富，被犹太人当作补品。在某些时期的希伯来钱币上常可看到葡萄蔓或葡萄簇的图案，有时是石榴的图案，显然它们成为犹太的标记。橄榄也受到当地犹太人的特别重视，从橄榄果仁榨取的油不仅可食用、照明，也可用来制造化妆品和药品，烧火、祭神更是离不开橄榄油。无花果则是犹太人一种传统的食物，且在犹太人心目中和葡萄一样，象征着吉祥。犹太人常以“在无花果树下”、“在葡萄藤下”来表述自己生活的昌盛安宁。

到希伯来王国建立后，农业经济已在古代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考古学家曾在耶路撒冷西北部的基色镇发现一块陶片，上面用希伯来文记载了一年中各月的名称及每月从事的农事，诸如橄榄收获业、谷类播种业、晚期播种业、亚麻收获业、大麦收获业、葡萄蔓剪割月、夏季果实月以及一些重要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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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考古学家推测为公元前10世纪的这一“基色历”（Gezer Calendar）成为后来犹太历（Jewish Calendar）的源头。如果说士师时代的犹太农业还较落后的话，到希伯来王国尤其是所罗门王在位时，犹太农业已比较繁荣。“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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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的发展、产品的剩余又促使内外贸易的兴盛。希伯来人通过贸易国推罗出口大量的麦子、面饼、橄榄油、蜂蜜、乳香，换回自己所需的象牙、珍珠、乌木、服饰、黄金、白银及其他金属器具。在希伯来北南两王国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灭亡后，大量犹太人口外迁，曾因犹太农民辛勤劳动而较为发达的当地农业一落千丈。只是到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返回故乡，重建家园，当地农业才在犹太农民的辛勤耕作和管理中恢复、发展。约公元前3世纪一位托名亚里士蒂的犹太人在写给其兄弟的信函中，对当时犹太农产品的富饶大加赞扬。“处处都种满了树林，还有无数的橄榄树、肥沃的庄稼、众多的蔬菜，还有葡萄和蜜糖。树林中的椰枣树和其他果树多得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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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公元1世纪犹太史家约瑟福斯也在其名著《犹太战争史》（The Judaean Wars）一书中，描述了第二圣殿后期巴勒斯坦繁荣的农业文明，尤其是在加利利地区。“这里到处是良田和牧场，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树木，以至最为懒惰的人也会因此而去从事农业。事实上，每一寸土壤都被住在其上的人一再耕耘；没有一片土地是荒芜的。城镇分布相当集中，甚至村庄也如此，这要感谢土壤的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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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抗罗马统治者暴政的“犹太战争”尤其是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失败，对犹太农业的发展给予致命打击。因犹太人或死于起义、或被迫离散，农田荒芜，作物凋敝，原先连片成林的橄榄树、葡萄树也所剩无几，曾经人丁兴旺的居民点一个个成了人烟稀少的荒凉村落。

在随后的1800多年大离散时代，飘泊异乡的犹太人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已变为一个商业民族，但农业在犹太文明中的影响并未衰微。不仅类似五旬节、住棚节、除酵节这些具有农业性质的节日长期成为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节期，而且近代锡安主义（Zionism）运动中以大卫·戈登为代表的一个左翼派别坚持认为，原在欧洲已脱离大部分体力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的犹太移民，只有通过恢复农业劳动，才有可能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实现民族复兴。正是在“让我们建设这块土地，同时让这块土地来培育我们”的口号下，影响深远的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初蓬勃兴起。这在后面还要详述。

二、社会政治结构

总体看来，在社会政治结构上，早期希伯来人相继经历了如下四阶段的演进：（1）从约公元前20世纪亚伯拉罕带领其部落抵迦南，到约前16世纪希伯来人为避灾荒而寄居埃及歌珊，为宗法族长制主导下的氏族部落时期。（2）从约前15世纪摩西率民出埃及，到前11世纪撒母耳所在的士师时代，是以军事民主制为特征的部落联盟阶段。（3）从约前1025年扫罗成为希伯来人首位君王，到前586年犹大王国为新巴比伦帝国灭亡，为专制君主执政的奴隶制王国阶段。（4）从前586年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到前135年犹太人进入大离散时代，是由祭司管理的犹太社团自治体阶段，其间曾有一度为政教合一的独立的马卡比王国时期（前140—前64年）。

希伯来人最早是生活在一种宗法族长制基础上的氏族部落社会中。这种部落社会是由同操闪语、大小不一的一些氏族组成，它们相互间不仅具有血缘上的紧密联系，而且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宗教信仰，均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方式。《旧约》中的《创世记》第12章到第38章，即是描述希伯来族长们的主要代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雅各的12个儿子。这些描述最初来自于民间的口耳相传，既是传说，也是历史。结合近百年来考古发现来分析，尽管其中许多历史事实已经过后人的修改和加工，“可是整个内容和背景却与历史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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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犹太游牧部落社会的基本面貌。

据《旧约》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乌尔城闪族人他拉家族的长子。由于某种原因，他拉家族沿幼发拉底河北上移居阿摩利人居住中心哈兰，他拉死在当地，随后上帝指示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另一个地方建立国家。亚伯兰便遵命带领妻子撒莱和侄子罗得及家仆、财物、牲畜离开哈兰，西迁迦南人之地。亚伯兰在迦南落户后。上帝授命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与他立下“永远的约”，将迦南赐予他及其后裔为“应许之地”。由此作为希伯来人第一代族长的亚伯拉罕，被奉为犹太民族的始祖。传说亚伯拉罕与妻子撒莱（后改名撒拉）生下儿子以撒，这位希伯来人第二代族长取妻利百加，生下孪生子以扫和雅各。雅各以计谋骗取以扫的长子名分及父亲的祝福，成为希伯来人第三代族长。以后他为逃避以扫报复，出逃舅家，娶两个表妹利亚和拉结为妻，并娶她俩的使女辟拉和悉帕为妾，与这两妻两妾育下流便等12个儿子。他们成为希伯来人第四代族长。其后代日后繁衍成希伯来人的12个支派。

为了维护血亲关系，希伯来部落和氏族均实行内婚制。尽管亚伯拉罕一家已在迦南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派遣老仆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乡，从本族女子中选择儿媳，而不让儿子以撒娶当地异族女子为妻。雅各日后也是在故乡哈兰娶舅家表妹为妻的。氏族内部长期保留着血亲复仇的习俗残余。在雅各女儿底拿被迦南当地酋长示剑奸污后，雅各的儿子们施展计谋，竟将示剑连同其同族男丁全部杀戮。族长是氏族公社成员的首领，负有保卫族内成员生命财产、捍卫本族利益的责任。《创世记》第14章记载，当亚伯拉罕得知侄子罗得被所多玛人掳去之后，立即召集家族内的精练壮丁318人追击敌人，得胜而归，夺回了侄子罗得及其财物，以及妇女和其他被掳者。当时氏族内部成员相互平等，尚无阶级分化，存在若干来自异族的奴隶，他们被视为与财物、牲畜一类的动产。《创世记》第12章中谈到，亚伯拉罕因饥荒暂居埃及，法老厚待他，赠予“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氏族有着自己的宗教圣地和墓地。亚伯拉罕曾在示剑摩利橡树上帝显灵之处以及伯特利与艾之间的地区建造祭坛。在撒拉死后，他向居住迦南的赫梯人购买一块土地作为撒拉下葬的墓地，以后这块地就成为其氏族墓地，那里不仅葬着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其后代以撒及妻利百加、雅各及妻利亚等也均埋葬于此。

当时希伯来人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宗法家族制的形成及巩固。在这种制度下，氏族公社内的父权已取代母权而居核心地位。一切氏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部落被看作是从始祖繁衍出来的家族的扩大，始祖明显成为后代尊崇的对象。学者们普遍认为，Abram一词来源于古代西亚的闪语，前半部Ab意为“父亲”，后半部ram由意为“崇高”的rwn所衍变，这样整个词的含义即为“崇高的父亲”，Abraham则是由表示“父亲”的Ab和意为“众多”的raham合缀，该词含义为“多国之父”。实际上，一切希伯来人都自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由亚伯拉罕之孙雅各繁衍的后裔“以色列人”便成了日后全体犹太人的指代词。从《旧约》中的《民数记》等处，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希伯来人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照雅各12个儿子、希伯来人12个族长世代承续的家族来计算的。各个家族通常是由源出于一个始祖父的若干世代的男子及其妻子以及奴隶所组成。在这里，享有父权的族长俨然拥有对其妻子、儿女以及奴隶的生死予夺之权。亚伯拉罕曾将妻子送入法老后宫，又几乎将儿子以撒作为献给上帝的燔祭而杀死。

同巩固这种宗法族长制相联系，当时希伯来人盛行多妻制、长子继承权及寡妇内嫁的习俗。初到迦南的希伯来人处境艰难，族民不多，特别重视后代的繁育，“多子多福”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规范。上帝允诺赐福亚伯拉罕：“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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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伯拉罕妻子撒莱因自己不能生育而让使女夏甲成为丈夫之妾，以后亚伯拉罕又娶基士拉为妻。雅各也因娶两妻两妾而有12个儿子，作为希伯来人12个支派的祖宗。长子继承权则保证了长子（通常是嫡传长子）在家族中的特权地位，长子有权获得优先的、加倍的遗产份额，从而有助于家族财产的集中积累，而不致于分散零落。《创世记》中雅各以一碗红豆汤夺得长兄以扫长子名分的故事便是长子继承权的生动体现。寡妇内嫁也是促使家族财富集中积累的一个有效手段。《申命记》中就有如下明确规定：“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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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希伯来人早就严格地实施这种婚姻转房制度。《创世记》第38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雅各之子犹大有三个儿子珥、俄南和示拉。长子珥在娶妻他玛后没留下儿子就死了，次子俄南尽义务娶他玛为妻，却因同房时不愿给兄留后而被上帝处死。随后犹大为逃避让三子示拉接娶他玛的义务，指使他玛回娘家。但他玛日后乔装妓女，骗得犹大与她结合，终有身孕。这则故事形象地说明亡夫之弟不能拒绝这种转房义务，甚至当亡夫没有兄弟时，作为其亲族的公公也要承担这种义务。显然，这种为延续死者之后代而实行的寡妇内嫁制，主要目的是防止家族内部财产的外流。

在因迦南饥荒而寄居埃及的约四个世纪里，原先稀少的希伯来人口获得长足增长，“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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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记》中提到，摩西率民出埃及时，除去妇孺外，希伯来男丁也有60万。众多部落虽各有长老为核心，但在西奈旷野饥暑难忍的艰辛条件下，加上途中又有异族部落民众参与跟随，难免人心涣散、纠葛时起。摩西一面以上帝名义发布十诫，初创犹太一神教，统一希伯来人的信仰，一面又采纳岳父叶忒罗建议，从百姓中选择贤能之人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协助自己处理诉讼。随后又挑选70名受人尊敬的长者为首领，帮助自己管理百姓。由此，犹太人内部各级行政机制开始形成。在这里，摩西这位传奇英雄已明显不同于作为希伯来人始祖的亚伯拉罕，而成为一位集先知、祭司、军事统帅和政治首脑于一身的卓越领袖。他将原先无序涣散的希伯来部落百姓纳入有序统一的部落联盟状态。这种部落联盟的结构由下而上依次为家族、宗族、支族（部落），即由血缘关系紧密的各家族组成某个宗族，由血缘关系相近的各宗族组成某个支族（部落），最后各支族（部落）汇合成整个希伯来人部落联盟。《旧约·约书亚记》便有如下一段：“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族，要按着宗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族，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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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部落联盟是希伯来人向建立王国和形成民族大踏步发展的过渡阶段。这在随后的犹太史士师时代表现得很明显。当约书亚率领希伯来人先后攻占撒马利亚、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之后，便主持进行了12个支派部落的分地立业。以往举足轻重的血亲关系逐步为影响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所削弱，希伯来人传统的社会结构再次受到冲击。由于希伯来人并未将迦南人赶尽杀绝，在许多地方是与原住民族交错混居，因此相互间通婚也日渐频繁。双方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的相互作用和融合愈益发展。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希伯来人内部，由于各支派所居地域地理条件的甚多差异，分立愿望上升，原先由摩西建立的紧密的组织形式日趋松散。划地而居的各支派各自为政，各部落以士师为自己的领袖。士师在和平时期是处理百姓民事纠纷的司法长官，战争时期为率领民众抵御外敌的军事统帅，此外士师还是部落的宗教祭司。这种集政、军、教权三位一体的领导人是出现国王之前的军事民主制首脑人物。《旧约·士师记》曾提到10位士师，其中事迹彰著的有俄陀聂、以笏、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和参孙6位大士师。士师权威一般仅限于本部落，有时也有几个部落共由一位士师统领的情况，但由于各部落联系不紧密，也不关心相互间的共同利益，没有一位士师成为全体希伯来人的权威领袖。整个士师时代希伯来人处于一盘散沙状态，“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19]



希伯来人再次统一为一个整体，主要是由于外部的压力所触发。公元前11世纪盘踞在巴勒斯坦西南沿海平原的非利士人凭借着其先进的铁制武器和战车，逐步扩大对内地的蚕食，希伯来各部落被迫组成联军抵抗，却在约前1050年的亚弗战役中惨败。在民族生存面临危机的情形下，希伯来人深感团结一致、共同御敌的必要性，坚决要求末代士师撒母耳为他们选立君王：“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20]

 这样体察民情的撒母耳在米斯巴招聚百姓，立便雅悯部落农民基士的儿子扫罗为王，开创了犹太史上的统一王国时代（约前1025—前930年）。

不过要指出的是，希伯来统一君主制王国的建立并非完全没有来自内部的动力。在士师时代，内外战争及贸易的发展已有力地促进了氏族关系和部落制度的瓦解，个别氏族首领、部落长老迅速致富，导致急剧的财富集中和阶级分化，《旧约》中特别强调士师的审判职能，显然是与当时希伯来人内部冲突的日益增多相适应的。而在那些成为豪富的部落首领特别是大权在握的士师们中也逐渐出现确立王权的动向，据《旧约·士师记》记载，士师基甸曾拒绝了百姓立其为王的要求，但他死后他的一个庶子亚比米勒却以暴力夺取了最高权力，宣称为王。只是这种试图在保留部落制度的同时确立王权的努力难以贯彻下去，亚比米勒为王仅三年，忍受不了其专制压迫的希伯来人便发动起义，将他除灭。
 
[21]

 但是这只是希伯来人从族长制向君王制过渡的大趋势中一个小插曲。末代士师撒母耳本身即是从士师时期走向王国时期的过渡人物。从《旧约》对其事迹的记载中可见，撒母耳不但是祭司、法官和军事统帅，更是能见异象、代上帝发言、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事实上已享有同国王权力差不多的巨大权力及威望，处于权力顶峰。他的最大功绩乃是先后扶持扫罗和大卫为王，最终促成了希伯来人君主政体的确立。

扫罗虽是希伯来王国的第一任国王，但他的王国依然带有旧的部落关系的痕迹。事实上他仍然只是古老的、松散的部落联盟组织到完善的君主政体之间的过渡人物。而大卫王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君主王国奠基者。他统一了希伯来人各部落，建都耶路撒冷。作为英明的统帅，他挥师降服非利士人、亚扪人、亚兰人等外部强敌，在从“埃及之溪”（即西奈的埃拉里什沙漠绿洲）到幼发拉底河畔之间的辽阔疆域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积极着手进行军事、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改革。军事上，为确保各部落对中央政权的效忠，他建立一支轮流来自各部落的后备部队；并把早年追随他的武士卫队进行改编，以其为核心，广招雇佣兵，组成一支强悍的常备部队；为便于控制军队，他把军队分成十人、五十人、百人和千人规模不等的各级单位，使军队成为其王国政权的有力支持。政务上，他在中央设立元帅、史官、祭司长、书记等官职，协助自己处理国务，而且他的众子也均被授予官位。宗教上，他大力扶植犹太教，以盛大仪式把约柜迎入耶路撒冷。显然，这位文武双全的治国能手成为犹太史上继摩西之后的又一位卓越人物，“他把12个部落统一成一个专制君主统治的巩固国家”。
 
[22]



正是在大卫王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以聪慧睿智而著称的其子所罗门国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都取得空前瞩目的成就。鉴于大卫统治时期王国版图已达到最大限度，因此所罗门要做的主要是巩固王权、增强国力。为完善中央集权，所罗门进一步改组行政机构，增设官职。不但朝廷有了新设的宰相，而且在众祭司之上任命撒督为祭司长，实施祭司世袭制。更令人注目的是，他按地域将全国划分为12个行政区，每区各设一名总督，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摊派徭役。行政区的划分打破了昔日希伯来人各部落的地域界限，进一步将民众百姓纳入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生活之中。各区总督均由国王直接委派任命，他们都对朝廷负责，国王还时常派遣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行督察。这些政策极大地推进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制度的解体进程，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由国王直接控制的全新的地方行政体系。

希伯来人的君主政体是建立在部落制度解体的基础上，但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交替过程，统一的君主制王国建立后，希伯来人早期部落制度的传统势力并未完全消除，在地方上仍保留相当的影响，而日益增强的中央集权自然导致同部落贵族利益的冲突，因为国王是按照他的一套官僚亲信来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而国王把土地分成若干行政区的做法，王国城市化的发展，事实上也极大地限制了传统的部落权威，同时所罗门等王国统治者发展经济、奖励工商的政策，对以农牧经营为经济基础的部落制度也日益产生一种侵蚀、破坏作用。因此无论是扫罗、大卫统治时期，还是作为统一王国黄金时代的“所罗门时代”，均有地方部落势力反叛中央政权的事例。如大卫在位时王国内出现的两次叛乱，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旧的部落首领的怨恨，他们反对拥有职业军队和中央官僚的君主制政府”。
 
[23]

 正是在南北部落矛盾与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冲突相互交错的背景下，随着所罗门的去世，北方众部落掀起分离运动，希伯来人进入分国的南北朝时期，但仍实行王国君主政体。

从扫罗开国到南北分裂持续不到一世纪。然而正是在这期间，不仅古代希伯来人由部落联盟最终跨入民族形成的阶段，而且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野。《旧约》主要使用“土地的主人”、“商人”、“工匠”、“雇工”、“奴隶”、“自由民”、“穷人”和“富人”等名称来介绍当时社会各阶级。土地的主人在此是指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最初来自国王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扫罗开创了把从敌人那里夺占的田地、葡萄园分赠给自己将领的授田制。扫罗时期的基列人巴西莱便是一位富有的大土地主，他曾向大卫王供应粮草。这些大土地主往往又是兼营内外贸易的商人，为国王经营大宗买卖。他们从埃及进口马匹和战车，再转卖给赫梯人和亚兰人。他们有钱有势，时常为王室提供财政资助，如北国以色列王米拿现就曾向这些大财主征收特别税，向亚述王纳贡。希伯来人进占迦南、建立王国后，社会上便存在庞大的奴隶阶级。但他们一般不是希伯来人，而是被征服的迦南土著或买来的异族人。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从事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王公贵族和大土地主的田庄、园圃、牧场内的主要劳力。此外所罗门王规模宏大的土木建筑以及在以旬迦别的冶炼场和亚喀巴湾的采矿场也广泛使用奴隶劳动。

南北朝时代，希伯来人社会两极分化明显加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处于社会中层的许多自由民因天灾人祸、生计艰难，被迫向财主、富人借高利贷，由此导致的结局通常是自身或子女沦为债务奴隶，或失去田地而不得不变为财主富人的雇工、佃农。至于财主富豪们对百姓巧取豪夺，霸占房宅田地使自己“以房接房、以地连地”的现象更是数不胜数。《列王纪上》第21章所记述的以色列王亚哈夫妇谋夺拿伯葡萄园一事，在当时“即使不是典型的，（至少）也不是一个仅有的例子”。
 
[24]

 从《旧约·申命记》第15章中可见，当时的债务奴隶制已发展到相当程度，以致统治者在面临严重外患时，为缓和社会内部冲突不得不颁布一些限制债务奴隶制的法律：“你兄弟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
 
[25]

 但随后立法者又提出了能使奴隶主继续占有奴隶的保留条件。此外，前8—前6世纪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阿摩司、何西阿、弥迦、耶利米和以赛亚等先知也对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剥削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抨击。前8世纪的阿摩司就尖锐地指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了穷人头上所蒙的灰尘也都垂涎”；贪得无厌的富人“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戥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将坏的麦子卖给人”。
 
[26]

 正是内部的社会矛盾、外部的强寇入侵导致以色列、犹大王国的相继灭亡和犹太人被逐流散的开始。此后直到公元135年犹太人进入世界性大离散时代之前，世俗王国君主政体不复存在，除一度短暂独立的马卡比王国所建立的神权政体以外，巴勒斯坦犹太人基本上是处于外部强邻统治下的祭司自治体状态中。

祭司原是犹太教的神职人员，当摩西在西奈初创犹太教时就开始设立专职的祭司和祭司制度，摩西兄长亚伦被确定为第一位祭司长。此后犹太教的祭司和祭司贵族均为利未支派的后裔和亚伦的子孙所垄断。依据摩西的祭祀条例规定，祭祀供品的一部分归祭司集团享用，从而保证了祭司阶级在经济上的收益和特权。因此当约书亚率众进占迦南、拈阄分地时，利未支派因担负祭司的职任而未分得地业，分散于迦南各地。大卫王统治时，建立了王国祭司等级制度，除亚伦的后代为祭司贵族外，作为祭司阶级成员的利未人分成助理祭司、圣所修缮人员、圣所守门者和乐工四部分。所罗门执政后，指定助他上台的功臣、亚伦的后裔祭司撒督独任祭司长，且其后代世袭其职。南北朝时期，每当异教崇拜兴盛之时，犹太教祭司常会遭受迫害、驱逐甚至杀戮，而在当政者强化犹太教一神信仰时，祭司们便受到重视和尊崇。特别是前7世纪南国犹大的“申命运动”中。耶路撒冷圣殿的大祭司更是享有崇高地位。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军队灭亡犹大王国，焚毁第一圣殿，祭司们也随同王公贵族、平民工匠一起被掳往巴比伦。囚虏们聚居在巴比伦附近，获准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祭司取代王族成为流散社团的管理者。他们处理现实的宗教、内政问题，还热心整理古籍、编纂圣经，研讨犹太教教理、教义，其中著名祭司以西结把祭司思想与先知思想有机结合，提出在礼仪和律法的基础上，重建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由圣殿祭司领导的犹太王国，从而为犹太人建立祭司自治体制定了理论依据。

前538年波斯帝国占领巴比伦、称霸西亚，波斯王出于阻挡埃及、希腊东侵的战略考虑，释放犹太囚虏重返家园，并支持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和犹太教圣殿。回归的犹太人面临着完全不同于前586年以前的社会形势，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是一块环绕耶路撒冷的不大土地，成为波斯帝国大马士革总督统辖下的自治省。在王国政权不复存在的状况下，一个仿效波斯教建制的耶路撒冷圣殿祭司贵族集团在波斯王朝的扶持下逐渐形成，他们管理着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建立起自治的犹太神权政体。前445年波斯宫廷内的犹太裔官员尼希米被授任犹大省省长，返回耶路撒冷，按照祭司对犹太一神教教义、教规的观点整顿当地犹太自治社团。前4世纪初叶，来自巴比伦的犹太学士、著名祭司以斯拉又在耶路撒冷当众宣读《摩西五经》，以犹太教律法整肃犹太人生活，圣经成为这种祭司自治体的“宪法”。此后由亚伦和撒督后裔组成的祭司上层贵族掌握大权，其中祭司长则为犹太自治社团的首脑。到前140年犹太人建立的独立的马卡比王国也是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王国统治者则被冠以“大祭司、军事统帅、犹太人和祭司们的总督”之名，他不但是全国宗教领袖，也是终身执政的世俗首领。前64年罗马人灭亡马卡比王国、控制巴勒斯坦后，也是通过其指定的祭司长、总督对犹太人实行统治。

三、犹太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碰撞交融

犹太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接触，不但是犹太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为正是这三大文明的互相碰撞和交融，使犹太文明发生了内在的深刻变化，也为后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331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领东征军占领波斯首都苏撒，灭亡波斯帝国，巴勒斯坦也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犹太人进入持续170年的希腊化时代。尽管希腊本土已度过其灿烂的文明盛世，但亚历山大在推行军事扩张的同时仍竭力传播和推广希腊文化。如他到处兴建希腊化城市，最为著名的是前331年在埃及尼罗河口创建的亚历山大城。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殆巴比伦。随后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一分为三，即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希腊及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西南亚。后两者为称霸东方展开了持续近百年的“叙利亚战争”，夹在中间的巴勒斯坦先隶属于托勒密王朝，前198年后落入塞琉古王朝控制下。两王朝继续奉行推广希腊文化的政策，仅在巴勒斯坦一地就建立起30多座希腊化城市。在这希腊化时代，无论已经流散于南欧、北非和西亚各地的犹太人，还是依然留居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希腊文明的浸染。公元前3世纪时，希伯来语逐渐退化为一种主要用于祈祷和经书的宗教语言，希腊语则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接受、使用，并出现了一批希伯来思想和希腊精神相结合的作品，如前述及的《次经》各卷。

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定居埃及，其中既包括被迫迁来的犹太战俘、奴隶、雇佣兵及家属，也有出于各种原因而寓居的犹太工匠、商人、祭司和文士。到公元1世纪时，全埃及已有犹太人近100万。总体来说，托勒密王朝在积极推广希腊文化的同时，对犹太人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政策，也尊重犹太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在托勒密二世在位（前263—前246年）时，大部分犹太奴隶获释为自由人，托勒密三世（前246—前221年在位）也在视察耶路撒冷时到第二圣殿向耶和华献祭。犹太人不仅在宗教事务中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因此在该时期，“犹太世界与非犹太世界彼此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犹太人不仅传播而且也接受新的看法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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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犹太人独特的宗教信仰对众多非犹太人显示出相当魅力，从而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皈依犹太教浪潮。由于犹太人飘泊异乡，与异族、异教者混居杂处，以往的宗教隔绝状态已有所缓和，“往昔曾是犹太人部落神、继而成为民族神的雅赫维也逐渐超越民族壁垒，为非犹太人信徒，即所谓的改宗者所敬奉。他们同样领受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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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许多散居异乡主要是埃及的犹太人在坚持其传统宗教信仰同时，非常热心地学习、掌握希腊语，熟读、研究各种希腊著作，吸收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建立希腊式的露天体育馆、健身馆和戏院，模仿希腊人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地中海商业交通中心的亚历山大，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座港口城市既是托勒密王朝首都和希腊文明传播中心，有着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还是当时世界上流散犹太人口最为集中的社区。当地犹太人在希腊文化的熏陶下，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兼具犹太和希腊特征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影响古代哲学，而且对早期的基督教也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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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七十子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即是这种犹太——希腊文化的光辉结晶。

《七十子希腊文译本》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希腊文译著，是亚历山大犹太人集体创作的杰出成就。据传，托勒密二世为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希伯来圣经译本，特邀请巴勒斯坦犹太各部落72名博学之士来亚历山大译经；他们各居一室，互不联系，但在神灵启示下成功完成这部首尾一致的庞大译著。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事实上这项翻译工作十分艰巨，是由许多通晓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犹太文人在持续近百年的时间里集体完成的工程，决非由72个学者在短期内所成。从译文语言上来看，《摩西五经》完成于托勒密二世在位的前3世纪上半叶，而先知书、文集部分的翻译则要到前2世纪甚至更晚的岁月才告终。另外，此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那些已经遗忘希伯来文、只懂希腊文的埃及犹太人以及那些皈依犹太教的非犹太人宗教生活之用。尽管《七十子希腊文译本》译文水平并不高，不少地方行文生涩，然而无论是在犹太文化史还是基督教史上均有不可低估的突出意义。首先，由于当时希伯来圣经正典尚未确定，这部译著包含了某些未被日后希伯来圣经正典收入的《次经》各卷，其中有的是最初以希伯来文写作的篇章，有的是由操希腊语的犹太作家直接用希腊语撰写的作品。整部译著不仅对后人研究犹太教圣经源流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而且从形式到内容充分反映了希腊文化对犹太教的影响。其次，这部译著完成后马上作为神圣的经卷，为地中海地区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和皈依者所使用，并在公元1世纪流行于巴勒斯坦，成为基督教最早的《旧约》译本，并对日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及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者，这一圣经希腊文译本的出现，也有助于犹太和希腊两个文明在宗教哲学领域里的趋近，一种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具有奠基意义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应运而生，其集中体现在亚历山大的犹太贤哲斐洛的神学学说中。

斐洛（约公元前20—公元50年）出身于亚历山大一个犹太显贵家族。该家族虽与当时已统治埃及的罗马帝国权贵有着密切联系，但依旧忠实于犹太教信仰及希伯来文化传统。因此斐洛自幼熟悉本民族的早期历史，通晓希伯来经典内容，参与犹太教会堂的宗教文化活动，并在日后成为当地犹太社区的名流。他在公元40年率领犹太代表团赴罗马，劝阻卡里古拉皇帝不要在第二圣殿树立自己的雕像。可以说，正是希伯来传统文明的熏陶和哺育，使斐洛一生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致力于犹太传统文化的阐发和拓展。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亚历山大的希腊化哲学家，斐洛透彻而广泛地了解希腊诗歌、历史和哲学。他以剧院和体育馆为家，同希腊文士名流交往，用流畅的希腊语写作。他不仅对希腊的古典文学有着渊博的知识，还能熟练运用希腊的修辞艺术和论辩技巧。因此他又是一位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学者。他毕生的创作除了少量政治、历史著作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托拉》的解释评注，如《论创世》、《论十诫》；二是对《托拉》的哲学阐发，如《喻意解经法》，《论美德》等；三是对《托拉》神学意义的揭示，如《关于〈创世记〉的问答》、《关于〈出埃及记〉回答》等。在这些作品中，斐洛自觉地把希腊哲学的观念和方法注入对犹太教神学思想的阐发，旨在使其尊奉的犹太教信仰和希伯来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延续和光大，并实现其与希腊哲学及文化的互补和贯通。

斐洛将犹太宗教与希腊哲学两者有机结合，首先表现在他的喻意解经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他认为，人类的全部哲学思想都起源于启示上帝意志的《摩西五经》。在这里，摩西是通过神话、历史叙述以及宣谕礼仪律法的外在形式，来表述一种内在的精神意义，上帝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摩西律法和希腊哲学真理的源泉，因此希伯来的犹太教义和最好的希腊哲学、科学具有同一性。其次，斐洛的“逻各斯”（Logos）理论则是他沟通犹太一神教和希腊古典哲学的关键环节。他指出，智慧作为上帝的主要品德，和至善、仁慈、公正一起构成上帝全智全能的形象，而逻各斯作为一种“神圣的智慧”具有全智全能的品性，与上帝的意志同一，它是上帝的理性、上帝的外象，具有创造世界的作用。斐洛通过对犹太教智慧观念的继承、阐发，以及对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和斯多噶学派（Stoics）的“逻各斯”概念的引进、改造，证明了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逻各斯为中介环节来维持的。于是一方面上帝可以保持其独立存在和绝对尊严，另一方面通过逻各斯的作用使自己创世造人过程具体化、合理化。由此斐洛将犹太教神秘主义（Jewish Mysticism）哲学理论化、体系化。

尽管斐洛在架建沟通犹太宗教和希腊哲学桥梁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古代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创立，但“他所建立的这座桥梁没有被他为之建立的那些人所利用，反之，却被基督徒用来制定自己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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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除了史学家约瑟福斯之外，几乎没有犹太学者提到斐洛。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中世纪犹太教神秘主义思潮的高涨，犹太学者们才注意到其著作及学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思想家深受斐洛神学的影响，不仅罗马时代哲学家普罗提诺在斐洛关于上帝的论证、逻各斯的理论的直接启迪下，创立了对早期基督教圣父哲学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而且早期基督教一些著名神学家如克雷芒、奥利金、安布罗斯等人借鉴、推广斐洛的隐喻解经法，来充实基督教神学理论。正是在这意义上，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斯多噶学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唯理论的犹太传统和希腊斯多噶学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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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明之间既有彼此渗透和交融，又存在相互碰撞乃至冲突。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特别是暴虐的安条克四世在位时（前175—前163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在遭受残酷的民族奴役的同时，又被施加蛮横的宗教压迫。安条克四世曾赴雅典研究希腊哲学，对希腊文化甚为倾心。他登基时，塞琉古王朝国势窘迫、内外交困。他意图通过文化上的统一来融合国内各民族，巩固其专制统治，便在全境强力推行希腊化，要人们崇拜希腊众神，也要人拜他为宙斯的化身。他把自己的肖像铸在钱币上，给自己取名“伊皮法纽”，意即“显现之神”。在希腊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巴勒斯坦犹太人分化成两大派。众多犹太百姓和一部分下层祭司依然坚守传统文化，对犹太教信奉不渝，形成虔诚派；而一些犹太贵族和祭司则愿意接受希腊化，称世俗派。前167年，安条克四世决意制服那些顽强抵制希腊文化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拒绝接受希腊文化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所严守谨从的犹太教。于是他决心连根铲除这个“低微而怪异”的小宗教。他发布敕令：禁止行割礼，不得守安息日，处死收藏《托拉》者；圣殿用来改拜奥林匹斯之神宙斯，其祭坛可用各种不洁之物供奉异族神祗。犹太人被迫参加每年1月的庆祝国王诞辰的献祭仪式。有两位犹太妇女因给其婴儿行割礼而被游街示众，胸前吊着婴儿，随后被人从城墙推下。还有一批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秘密守安息日，被获悉的安条克军队活活烧死。“犹太人长期生活于各异教帝国中形成的宗教宽容心理，终于遭到致命冲击，冲击的锋芒直指摩西律法本身。犹太教突然陷于恐怖和沮丧之中。犹太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仅仅因为履行其民族信仰而被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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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犹太民族在此之前曾多次遭受异族蹂躏，但他们的宗教活动尚未被禁止过。现在安条克四世竟然剥夺他们的信仰，亵渎他们的宗教，粗暴地用希腊文化取代古老的犹太文明，这在广大犹太人看来不啻是最大的侮辱和罪恶。

是可忍，孰不可忍。虔诚的犹太教老祭司马塔提亚及其五个儿子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莫顶小村率众揭竿而起，在“忠于上帝圣约、服从上帝律法”的口号下掀起一场摆脱异族奴役、恢复民族信仰的大起义。马塔提亚去世后，其三子绰号“马卡比”（Maccabee，意即“铁锤”）的犹大继任义军领袖，故这次起义又称“马卡比起义”（Maccabeeans Rebellion）。在马卡比家族领导下，巴勒斯坦犹太人前仆后继，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摆脱塞琉古王朝的统治，恢复了犹太人的政治独立和宗教信仰，在前142年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犹太神权国家，以耶路撒冷为首都。

前3世纪末随着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惨败，罗马帝国在原先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上崛起。虽然罗马征服了这个希腊化帝国，但正如罗马诗人贺拉斯所咏唱的，希腊文化却“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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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罗马文化发展的基础。当前64年罗马大将庞培占领耶路撒冷、灭亡马卡比王国后，一度享受独立和自由的犹太民族重新开始那漫漫长夜的苦难生涯。在“铁与火”的罗马专制统治下，酷爱自由的犹太人在公元前后数度掀起反抗罗马暴政的民族大起义，史称“犹太战争”（The Judaean Wars）。尽管公元70年罗马军队血腥镇压了犹太起义者，焚毁第二圣殿，但犹太民族反抗意志并未消失。118年罗马皇帝哈德良试图在其帝国疆域内强力推行文化统一，决定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重建一座罗马式城市，以罗马宙斯神庙取代被毁的犹太教圣殿，并且颁布禁止割礼的法令，从而再次点燃了犹太人的反抗烈火。132年犹太人在大卫家族后裔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大起义，一度占领耶路撒冷，但终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在135年失败。哈德良最终在耶路撒冷建立起罗马式的埃利亚城，严禁犹太人进入城内，此后便开始了犹太人的世界性大离散时代。

希腊、罗马统治时期，在日趋增强的外来文明的影响冲击下，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和宗教观念的差异，犹太教内部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如下四派。

撒都该派（Sadducees）：为自所罗门建立第一圣殿以来逐渐形成的祭司贵族集团，系由在圣殿当权的祭司、贵族和富商组成的犹太教元老派。“撒都该”一词源于大卫和所罗门当政时的大祭司撒督。此派掌握圣殿中的大量金银财富，并在圣殿设立法庭，处理民事诉讼。在宗教上，尊奉《摩西五经》，宣称惟有他们可解释律法，拒绝承认口传律法，也否认灵魂永生和肉身复活。为保有管理圣殿的特权，该派成员对希腊化采取妥协政策。马卡比王国后期，其势力大为削弱，后又屈从罗马统治。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后，这一依附于圣殿的特权教派便土崩瓦解。

法利赛派（Pharisees）：前2世纪从撒都该派分化出来的一个教派，“法利赛”一词在希伯来文中意为“分离”，其成员主要为文士、律法师及部分富裕工匠、农民等。该派除遵守《摩西五经》外，也信奉口传律法，强调维护犹太教传统规范，要求与异己者严格隔离，相信灵魂不灭、肉身复活，反对希腊化，拥护马卡比起义，对罗马统治抱不合作态度，但主张平静等待救世主“弥赛亚”降临。

艾赛尼派（Essenes）：主要由下层农牧民组成的教派。“艾赛尼”在希腊文中意为“圣者”或“虔诚者”。该派经济地位低下，对犹太教信仰虔诚，为马卡比起义的主要力量。但在马卡比王国时期，其经济状况及政治地位并未改善，从而产生悲观情绪，移居偏僻农村和山区，建立互助社团，反对世俗的奢华安乐，严守律法教规，祈求弥赛亚的拯救复国。《死海古卷》记载的库兰社团即属此派。因该派教义、礼仪、观念与后来的基督教多有相似，而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基督教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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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锐派（Zealors）：公元前后由处于社会下层的犹太无产者、贫苦手工业者、农民和小商贩组成的教派，又称“狂热派”。热诚维护犹太教律法，宣称耶和华为惟一真神，否认其他任何权威，强烈反对罗马统治，积极盼望并宣传弥赛亚的降临和拯救，视自己为犹太教律法的捍卫者。该派在加利利和耶路撒冷一带开展政治活动，公元6年起成为反抗罗马统治的民族起义的中坚力量。132—135年犹太起义领袖巴尔·科赫巴即为其代表。

在数次武装反抗一一为强大的罗马军队所镇压的情况下，对现实日益绝望的犹太民众只能在宗教信仰中寻求出路和寄托。除了前面提及的古代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随之兴起外，还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一带出现了名为拿撒勒派（Nazarenes）的新教派。该派信徒企盼“救世主的降临”和“最后日子的到来”，认为必然会有“光明之子”的仁政取代目前暂时的“黑暗之子”的暴政，而拿撒勒的犹太人耶稣不仅是其理想的代言人，且被视为传说中的弥赛亚化身。由此拿撒勒派逐渐由犹太教内部的一个分支发展为原始的基督教。生于小亚细亚大数城、受过希腊教育的犹太文士扫罗（即《新约》中的保罗）则周游各地，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积极传播其教义，宣传耶稣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中介，人类惟有信仰上帝及耶稣，才能摆脱罪孽灾难，获得拯救。越来越多的信徒接受了他的观点，这样，源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便于公元1世纪前后传播到罗马帝国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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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离散时期犹太文化的三大瑰宝

公元135年后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处于“世界性大离散时代”。在这长达1800多年里，犹太民族飘泊流散于全球各地，在惊涛骇浪的历史长河中备受煎熬，历尽各种欺凌、迫害、放逐乃至屠杀，但他们没有像其他有类似经历的民族那样或毁灭或被完全同化，竟然奇迹般地顽强生存下来，在接受各散居地异族文化影响的同时，执著地保持并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所谓离散时期的犹太文化，即是指这1800多年犹太人在各时期各散居地所发展、创造的民族文化。当然由于各时期各地区历史环境的制约，离散时期的犹太文化难以获得全面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而是呈现出蓬勃昌盛与沉寂衰竭此兴彼伏的交错状态。其中塔木德文化、塞法迪文化和意第绪文化可谓是离散时期犹太文化的三朵瑰丽奇葩。

一、塔木德文化

当代研究塔木德的权威斯坦萨尔泽拉比指出：“如果《圣经》（即《旧约》——引者注）是犹太教的奠基石，那么《塔木德》则是矗立在这基石之上、支撑犹太人整个精神和智慧大厦的中心支柱。从许多方面来说，《塔木德》是犹太文化最重要的著作，是犹太民族生活和创造力的源泉。”
 
[1]

 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社团所共创的塔木德文化，是离散时期犹太文化的一大瑰宝，公元2—6世纪是该文化的鼎盛时期。

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再度被毁，标志着犹太教“第二圣殿”时期结束。此后耶路撒冷失去了作为犹太人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的地位，犹太教的发展也面临一个重大转折。由昔日祭司贵族组成的撒都该派因失去其所依附的圣殿而急趋衰微；对现实悲观失望的艾赛尼派在隐世蛰居中等待弥赛亚降临；多次以武力英勇反抗罗马暴政的奋锐党人也在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下元气大伤；惟有坚奉犹太教信仰、又不积极参与武装反抗的法利赛派得以保全实力。他们深感在当时严酷的历史条件下，犹太教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活动中心，更要顺应形势改变其活动方式，才能保留民族信仰和传统文化，延续并发展犹太文明。因此在第二圣殿遭毁后，一些法利赛派人士聚居巴勒斯坦西部沿海城市亚布内，不久又在加利利的太巴列建立据点。在这两地以及后来的乌沙等地，精通律法的法利赛派文士开办圣经学院，深化律法诠释，潜心研习律法，逐渐成为犹太民众的精神教师，获得“拉比”
 
[2]

 的尊称。这些拉比们在失去圣殿的情况下，利用犹太教公会和犹太会堂继续弘扬犹太教传统，因而从第二圣殿被毁到7世纪阿拉伯帝国建立这段时期的犹太教也被称为“拉比犹太教”（Rabbinic Judaism）。

针对罗马帝国在巴勒斯坦的高压统治，特别是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中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教的冷漠态度以及对犹太教教义的动摇和怀疑，拉比们着力强调社会及个人伦理，试图以祈祷和研习律法来达到巩固犹太教的目标。当时犹太教除成文律法《托拉》外，还积累了几世纪以来犹太教文士学者诠释律法所形成的大量“口传律法”（Oral Tradition），其多为律法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指导犹太人日常生活中的“可行”和“不可行”事宜，实际上是使经典《托拉》中的上帝诫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公元132年巴尔·科赫巴起义的精神领袖阿吉巴拉比是第一个将口传律法编辑成书的人，以后他的学生梅厄拉比又修订了此书。被称为“圣者拉比犹大”的犹大·海亲王在其掌管犹太教公会（Sanhedrin）期间（171—217年），在收集了包括100多位学者遗作的13部法规文集的基础上，领导拉比们经过几十年的分类、整理和补充，成功地编纂成一部希伯来文巨著——《密西拿》。
 
[3]

 这部公元3世纪初完成的犹太教口传律法总集包括6卷，内含63篇，即63个议题。其内容结构如下：

第一卷《泽拉伊姆》（Zeraim，希伯来文原意为“播种”），主要阐述与农事有关的章则，包括11篇。

第二卷《摩耶德》（Moed，希伯来文原意为“节期”），记述宗教节期及奉献礼仪，包括12篇。

第三卷《那希姆》（Nashim，希伯来文原意为“妇女”），为关于订婚、结婚、离婚及婚姻誓约的律法，包括7篇。

第四卷《涅济金》（Nezikim，希伯来文原意为“损害”），阐述债务、遗产以及偷盗等民事和刑事处理条例，包括10篇。

第五卷《科达希姆》（Kodashim，希伯来文原意为“圣事”），探讨宗教献祭仪规及有关圣殿事宜，包括11篇。

第六卷《特哈罗特》（Teharrot，希伯来文原意为“洁净”），是关于身体、食物、居室和用具等方面的洁净与不洁净条例规定。包括12篇。

由上可见，《密西拿》是一部包含公元初年犹太人各种成文和口传的宗教法、民法和道德法的大典，它于3世纪起广泛流传于各散居地犹太人生活之中，并成为6世纪完成的犹太教律法及诠释总汇——《塔木德》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由于《密西拿》行文简约抽象，对某一问题的阐述常常只有三言两语，在犹太人实际生活应用中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和漏洞，从而产生对此进行更明确的诠释和补充的需要。在随后几世纪所展开的完善《密西拿》、编纂《塔木德》的浩大工程中，巴比伦的犹太学者们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这又是与当时巴比伦已成为犹太文化发展中心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自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时期起，就有大批犹太人群居于巴比伦城及周围地区。以后几个世纪里，又有一批接一批的犹太人络绎不绝地迁来，巴比伦成为巴勒斯坦以外一个重要的犹太人聚居地。到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时，当地犹太人已达100万。
 
[4]

 公元3世纪初建立的波斯萨珊王朝在控制巴比伦之后，也采取鼓励犹太人定居的政策。到3世纪末巴比伦一些城市已完全犹太化，当地犹太人在组织社区建设、开展宗教活动等方面享有明显的自由权利。他们彼此间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与异族相隔离的独特社会，服从巴比伦犹太社团首脑雷施加卢塔
 
[5]

 的统一领导。雷施加卢塔不仅负责当地犹太社团的征税、治安、宗教和司法事务，且是统治当地王朝的犹太代表。这种犹太社团自治政权从“巴比伦之囚”时期起，一直延续到10世纪以后的一段时期。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巴比伦犹太人得以保留自己的传统宗教和民族特性，制定并遵守代表其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律法制度，努力弘扬和整理本民族文化遗产。特别是在公元初巴勒斯坦犹太人纷纷外迁的情况下，巴比伦逐渐发展为当时日益重要的犹太文化、精神中心。那里聚集着一批颇具权威的犹太教贤哲，并形成以其为核心的犹太学者阶层，这些精通律法的学者在当地社团中的地位几乎类似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中的拉比。他们以维护犹太教信仰及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苏拉和蓬贝迪塔建立经学院（Yeshiva），著书立说，发展起一种以研究《托拉》为重点的文化宗教生活。

这些巴比伦犹太学者认为，作为犹太教律法总汇的《密西拿》缺陷甚多。不仅其解释只适于巴勒斯坦的传统，没有结合巴比伦的实际情况，而且遗漏了当时许多已有的律法材料和口传法规。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几百年岁月中，在详尽研究《密西拿》的基础上对之进行补充与诠释，最后以当时西亚犹太人通用的亚兰语编成又一部律法释义汇编，称《革马拉》，并与《密西拿》合并，在经页上左右分列，组成著名的《塔木德》。
 
[6]

 这部在公元6世纪初完成编纂的《塔木德》称为《巴比伦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此前巴勒斯坦的拉比们也在4世纪中叶完成了另一部《塔木德》，称《巴勒斯坦塔木德》（Palestinian Talmud）。现存的《巴比伦塔木德》不仅篇幅长达250万字，内容远比仅75万字的《巴勒斯坦塔木德》充实完备，在学术价值上也优于《巴勒斯坦塔木德》，因而在犹太人生活指导方面更具权威性。今人所谓的《塔木德》通常是指《巴比伦塔木德》。

《塔木德》反映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犹太人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6世纪之间1000年文化宗教生活的历史演变。其内容包括圣经训诫、神话传说、诗歌寓言、律法礼仪以及天文地理、农事建筑、医学算术等等，因而它不仅是一部诠释评注圣经律法的权威法典，也是一部包罗古代犹太文明万象的百科全书，无疑是当时犹太学者的集体智慧结晶。《塔木德》中引人注目的是占三分之一篇幅的《米德拉西》（Midrash，意为“解释、阐述”），这是阐述道德伦理训诫和宗教律法礼仪的犹太教布道经卷，其内容分为两类：一是讲解经文中的律法、教义、礼仪与行文规范以及说明律法如何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哈拉卡》（Halakhah，意为“规范”）；二是阐述经文及其奥秘含义的故事、寓言、轶事、传奇所组成的《哈加达》（Haggadah，意为“宣讲”）。前者文体庄重严谨，具有较高权威，后者体裁生动活泼，富有趣味性。《米德拉西》因此成为犹太教的通俗典籍，是犹太家庭教育的重要读物。如果说《旧约圣经》是犹太人永恒的圣书，那么《塔木德》则是犹太人实际生活的指南。它给流散中的犹太人提供了宗教生活的礼仪准则以及为人处事的伦理规范，对于巩固和完善犹太教律法、维护和加强犹太流散民族同一性发挥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以致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有人曾提出要将《塔木德》定为国家法典。

二、塞法迪文化

主要由西班牙犹太社团所创造的塞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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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离散时期犹太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篇章。在此集中阐述塞法迪文化发展黄金时代（8—13世纪）的光辉成就。

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崛起，到8世纪前期已形成一个版图辽阔的大帝国，其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北自伊比利亚半岛、南迄阿拉伯半岛南端，由此绝大多数犹太人处于穆斯林政权管辖之下。相对当时西欧基督教国家而言，穆斯林统治者对犹太人的政策比较宽容。只要顺从哈里发的政权，缴纳包括人丁税在内的异教徒特别税，犹太人便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择业居住自由，及独立管理自己社团事务的自治权。由于犹太人熟悉东西方两个相互封锁的阵营——讲罗马语和希腊语的基督教世界与操阿拉伯语的伊斯兰世界，其同胞散居各地且彼此联系密切，因而受到阿拉伯统治者的器重。一些具有外交、金融和语言天赋的犹太人成为穆斯林政权中的各级官员，甚至充当哈里发的外交、金融、军事顾问，这无疑有助于其犹太同胞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改善提高。

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早有自公元初年便陆续迁来的犹太人，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和习俗，但在5—7世纪受到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王的迫害。当711年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时，这些对西哥特人十分憎恶的犹太人马上成为阿拉伯人的盟友，从而一开始就受到新当权者的信任。阿拉伯统治者允许犹太人信仰自由和司法自治，可以从事包括农耕、贸易、手工业、医学等各种职业。756年阿卜杜·拉赫德一世在科尔多瓦建立后倭马亚王朝之后，采取宽猛相济、恩威并施的治国方略，在政局稳定的状况下大力加强境内经济文化的建设，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西班牙在短期内一度成了欧洲最富有、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科尔多瓦发展成一个文化中心——一个大学城。它有一座藏有40万册手抄原本书籍的图书馆，并以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和渊博的学识使基督教西方最著名的学府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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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政治宽容、文化繁荣的良好氛围下，西班牙犹太人热情地投入8—13世纪的文化复兴运动，在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托莱多、萨拉戈萨等城市的犹太社团中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犹太思想家和学者，在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各领域建树卓著。

他们的文化成就首先表现在犹太宗教、哲学领域。10世纪以来随着拉比犹太教权威的渐趋衰落，各地犹太社团兴起两股反对《塔木德》律法的潮流。一是受科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主张犹太教义适应时代发展的中世纪犹太教理性主义；二是继承古代犹太教神秘主义传统，直接寻求神秘经验，形成中世纪犹太教神秘主义。这两股潮流在塞法迪文化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萨拉戈萨的所罗门·伊本·加布里埃尔（1020—1057年）是最早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来解释《圣经》的西班牙犹太教理性主义哲学家。他在以阿拉伯语撰写的代表作《生命之泉》中，主张用理念作为解释上帝本身及其与世界、人类关系的基本概念，并提出物质若不因上帝的光照并赋予存在的形式，便不是存在。尽管其观点与当时犹太教对上帝创世说的解释不同而受冷遇，但对随后欧洲的基督教经院哲学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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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尔多瓦的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伊本·达乌德（1110—1180年）所著的《高尚的信仰》（Emunah Ramah），是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框架来阐述犹太教信仰的哲学著作。这部先以阿拉伯语写成、后译成希伯来语的著作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形而上学及其一般哲学命题，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与犹太教有关的神学命题。达乌德认为真正的哲学不仅无碍于宗教，而且有助于宗教。从反对神秘主义的盲目信仰出发，他运用逻辑学方法论证上帝不是全智的，提出上帝并不知道什么是客观偶然的事，也就是说，上帝无法事先知道人的决定未兑现的结果，从而在理论上限制了上帝的无所不知，独特地维护了人的自由意志。达乌德还是该时期一位著名的犹太史学家。他以希伯来语写成编年史著作《传统之书》（Sefer ha-kaabbalah），勾勒了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到公元12世纪穆瓦希德王朝出征西班牙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历史。该书至今仍是研究西班牙犹太人的必读书籍。

较达乌德稍晚一些年代的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年）则是中世纪首屈一指的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生于科尔多瓦犹太名门，其前辈是当地的法官和学者。年轻时迈蒙尼德便博学多才，不仅从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大师法拉比、阿维森纳等长者那里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且掌握了医学、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约1148年穆瓦希德王朝占领科尔多瓦后，他为躲避宗教迫害被迫举家流徙北非，最后在开罗附近的弗斯塔特定居。他一边开业为医，一边讲解犹太教义，协调解决犹太事务，后成为当地犹太社团首领。他终年辛勤劳碌、著述丰富，在宗教、哲学领域以《密西拿托拉》（Mishneh Torah）和《迷途指南》（Guide for the Perplexed）两本著作最为重要。前者是他花费10年精力完成的希伯来语巨作。在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犹太教法典著作中，他以简练通俗的文笔系统地介绍了犹太教的全部律法和教义，从而使该书享有“小《塔木德》”之美称。他就此书宗旨解释道：“结合成文律法读这本书，就可以推知全部口传律法，不需要再看其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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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对后世犹太教徒的影响主要在于迈蒙尼德在书中所归纳的犹太教信仰13条：

1.创造主创造一切并管理一切；

2.创造主乃独一无二之真神；

3.创造主无形无体无相；

4.创造主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

5.创造主是独一值得敬拜之主；

6.先知一切话语皆真实无误；

7.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其预言是真实；

8.犹太律法是上帝向摩西所传，不能更改；

9.律法永不改变，也不会被取代；

10.创造主洞察人一切思想行为；

11.创造主向遵守律法的人赐与奖赏，向践踏律法的人施与惩罚；

12.弥赛亚必将来临，须每日盼望，永不懈怠；

13.相信死人复活。

他认为这13条款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无疑是最为基本的信仰。在此之前，犹太教原无公认的成文信条，现在迈蒙尼德的13条款便填补了这一空白，也由此确立了他作为著名犹太教贤哲的地位。通过对律法的整理，迈蒙尼德显示出犹太教理性主义的态度，提出“符合宗教礼仪的律法是为人而存在的，不是人为它而存在的”，并认为应使每条诫律都符合实际情况，“以恢复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防止人们对宗教冷淡”。在完成《密西拿托拉》之后，迈蒙尼德又在1176—1190年的15年期间写成其哲学经典著作《迷途指南》。在此书序言中，他声称该书是“为那些在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学习中感到这类知识和《托拉》存在明显的矛盾的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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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目的是为使这些犹太人更好地依靠理性哲学来理解犹太教义，消除心中的疑惑，故取名“迷途指南”。迈蒙尼德在书中试图以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理性的哲学同犹太教的信仰并不矛盾，而是指向同一真理。他是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解释宗教，以哲学来改造宗教，排除盲目信仰和神秘主义。《迷途指南》于1190年以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后，无论是在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世界中均引起强烈震撼。在犹太人中，其学说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展开激烈的争议，反对者指责他的观点是对钻研《塔木德》的破坏和对圣经含义的歪曲。这部著作毕竟是在调和宗教和理性的基础上对犹太教神学所做的一次空前系统的理性探索，不仅为后世的犹太教理性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石，而且对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也产生相当的影响，因而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我们从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和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均可明显看到迈蒙尼德哲学的影子。正由于迈蒙尼德的博学多才及其他对犹太文化的卓越贡献，使犹太人不胜敬佩地发出“从摩西到摩西，谁也比不上这位摩西”的赞叹。

中世纪犹太神学发展的另一股潮流则是犹太教神秘主义。11世纪末西班牙犹太拉比巴亚·伊本·帕库达在新柏拉图主义和伊斯兰神秘主义作品影响下，以犹太史料为题材，写出一部伦理学专著《心灵的责任》（Hovot ha-Levavot），建立了一套彻底忠实于上帝的泛神论神秘主义思想体系。他谴责任何世俗的愿望，认为这会破坏人与上帝之间进行直接的交流，即使是宗教仪式也仅是世人肢体的责任，只有完全漠视现实世界，抛弃一切去信仰上帝，忠诚、谦恭、忏悔、自省、节欲，使人的心灵逐步升华，达到对上帝纯净忘我的爱，从而让灵魂与上帝结合，才是一个宗教信徒的最高成就。为此他提出：“让你的心灵指导你的行动，如果缺乏你对上帝的心灵之爱，你的行动和信仰便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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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最著名的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家则是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约1075—1141年）。他出身于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个富裕的书香门第，后到格拉纳达的犹太圣经学院深造。除了深厚的宗教、哲学修养外，他还是一名富有天才的诗人和医生。在其哲学代表作《库萨里——为被鄙弃的信仰辩护》（Sefer hakuzari）一书中，他将新柏拉图主义、伊斯兰苏菲派神秘主义和犹太教虔敬派思想融会一体，批驳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哲学，反对以哲学思辨来论证宗教信仰，并试图证明犹太教优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该书令人注目地采用一个犹太圣贤与卡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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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对话的叙述方式，借那些维护犹太教、驳斥它的诽谤者和敌对者的论辩，来阐明作者关于信仰高于逻辑、“精神真理”高于“理性真理”的哲学观点。哈列维认为，虽然只有哲学或理性可以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据，但哲学不能引导人们走向纯粹的宗教真理，也即哲学不能向人们阐明上帝和个人之间早已存在的密切联系。这种密切联系只能从切身体验中，从内心的省悟和实质性的启示中建立起来。上帝在西奈选择以色列人作为接受自己启示和预言的民族。这种启示和预言“是一份神赐的礼物，它引导犹太人创造出神圣的业绩，这些业绩对灵魂产生了用理性主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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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中可见，哈列维在构建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语言文学领域也是该时期塞法迪文化成就的重要方面。如同希腊化时代地中海沿岸区域的许多犹太学者同时操用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一样，该时期西班牙的犹太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也能熟练运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如加布里埃尔和哈列维都用希伯来语创作诗歌，同时又以阿拉伯语撰写哲学著作。

该时期那些富有语言天赋的学者饶有兴趣地从事语言学研究，编纂各类辞典。萨缪尔·伊本·纳格雷拉（993—1056年）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希伯来语言学家。这位出生于科尔多瓦的犹太学者知识渊博，不仅通晓七国语言，而且深谙《塔木德》，以及哲学、数学、希伯来语法和诗词格律等许多学科的知识，著有一系列《塔木德》研究著作和文辞优雅的诗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那本圣经希伯来语辞典，他在书中对每一个含有实义的词汇都做了透彻的解释，表现了极高的语言学水平和运用语言的技巧。另外他还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1013年因战事迁居格拉纳达后，即为哈里发赏识，不久出任地位仅次于哈里发的国务大臣，总揽外交和军事，同时成为当地犹太社团的领袖，被授予“亲王”的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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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西班牙犹太语言学家梅纳赫姆·本·扎鲁克也出版了研究圣经用的希伯来语辞典，并发表了多篇关于希伯来语语法结构的论文。此外，作为哈列维好友的亚伯拉罕·伊本·以斯拉（约1089—1164年）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希伯来语法分析和圣经评注、诗歌创作、阿拉伯文翻译等方面成就也很突出。

该时期西班牙犹太学者在诗歌创作方面同样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前面提及的诸多犹太学者往往又是词藻艳逸的诗人。他们或是从古老的民族文化宝库圣经，或是从西班牙优雅的景色和环境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一系列反映犹太民族苦闷彷徨和渴望拯救的心理的宗教诗，以及热情讴歌欢乐爱情和美丽大自然的爱情诗、赞美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以犹太民族“诗歌之王”而著称的加布里埃尔在其著名长篇诗《高贵的王冠》（Keter Malkhut）中，以诗的语言描绘了宇宙的浩瀚和自身的渺小，表达了其独到的宇宙观和哲学观，他创作的许多宗教诗至今仍是犹太会堂常可听到的礼拜诗歌。深得安达卢西亚文学界敬佩的哈列维一生创作800余首诗歌，早期诗作多以歌颂爱情和赞美上帝为主，后期则多为反映犹太民族散居生活和内心情感的题材。《锡安颂》、《流放哀歌》、《齐奥尼德》等被列为最著名的犹太诗歌之列。至今每当阿布月9日，
 
[16]

 聚集在犹太会堂的祈祷人群往往唱颂《齐奥尼德》。加布里埃尔、哈列维以及前面提到的两位语言学家纳格雷拉和以斯拉是该时期西班牙犹太人中最突出的四位诗人，他们给后世留下了丰富多彩又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诗歌遗产。

塞法迪文化也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9世纪以前，我们很难在犹太人的著作中看到他们对科学（即指自然科学，下同）的兴趣。但到了9世纪中叶之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用阿拉伯语来撰写科学著作，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医学领域，其次是在常与天文学和星占术相联系的数学领域。当代犹太文化研究权威路易斯·芬克尔斯坦在其主编的《犹太人——历史、文化与宗教》一书中，对中世纪犹太人在科学领域里的成就特征曾作如下精辟概括：其一，中世纪犹太人的科学主要局限在地中海区域；其二，西班牙是犹太人科学最早也是最灿烂的繁荣地；其三，犹太人对科学的最大奉献在于医学，医学的成果可称为犹太人潜心研究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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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年拜占庭皇帝将当时最著名的医学经典《药物论》（由公元1世纪时希腊化医学家迪奥斯科里斯撰写）送给西班牙哈里发，并派学者尼古拉斯来科尔多瓦讲解此书。当时任哈里发宫廷御医、同时又是金融和外交首席顾问的犹太人哈斯戴·伊本·沙普鲁特（915—970年）协助尼古拉斯将这部医学巨著由古希腊文译成阿拉伯文。热心科学事业的沙普鲁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开办了犹太学生科学学校。与沙普鲁特共同创办此校的西班牙犹太人乔那·伊本·毕克拉里希也在约1080年编纂了一本药学辞典，随后被译成叙利亚、波斯、希腊、拉丁和西班牙等各种语言的版本。与毕克拉里希同时代的西班牙犹太学者摩西·斯菲尔迪（1062—？）也是一位医学家，并撰写过两本天文学著作。西班牙卡塔兰的亚伯拉罕·巴·海雅（？—约1150年）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犹太科学家。他那本阐述实用几何学的论著后被译成拉丁文，从而最早把阿拉伯三角学和求积法介绍给西方世界，并使中世纪意大利杰出数学家莱奥纳尔多获益匪浅。海雅还撰写了研究历法的第一篇希伯来语论文，并借鉴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成果制订了希伯来文的天文学图表。他的《启示者手册》对阿拉伯天文学作了精辟的论述。尽管海雅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但他却是“第一位特地为了非阿拉伯语的犹太读者而撰写希伯来语著作的讲阿拉伯语者”，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也将许多阿拉伯语的科学著作译成希伯来语，从而“为他的同族人打开了非宗教研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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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到的犹太语言学家、诗人以斯拉也在将阿拉伯科学著作译成希伯来语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他将算术中的十进位制引进犹太人的科学中，后人也是从他那里获得了有关十进位制从印度传到阿拉伯的珍贵历史资料。迈蒙尼德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犹太哲学家，同时又是技艺超群的医学家。他不仅做过埃及穆斯林统治者的御医，而且是该时期西班牙犹太社团中最负盛名的医学著述者，他最为卓越和最普及的医学论著是《医学要旨》，从其众多的医学著述中可以看出其在医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深厚造诣。与他的哲学名贯东西一样，他的医学著作也对东西方医学影响深远，绝大部分均被译成希伯来文和拉丁文。

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8—13世纪的塞法迪文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时尚处在知识复兴黎明时期的基督教世界热切追求阿拉伯知识宝库，熟练掌握阿拉伯语的西班牙犹太人在把东方阿拉伯文化传递到西方世界方面发挥了突出的桥梁、纽带作用。他们中的众多学者将阿拉伯文著作直接译成希伯来语，或在其希伯来语著作中间接介绍阿拉伯文化，再由欧洲犹太学者译成拉丁文，传播给基督教世界。除了前面提及的那些西班牙犹太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外，这里再提两位著名的西班牙犹太翻译家。一位是乔哈涅斯·黑斯帕伦西斯（约1090—1165年），他为中世纪的拉丁文库翻译了数量众多的数学、天文学和星占术等方面的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著作，其最具意义的译著是《十进位制运算册》，这对将阿拉伯数学系统介绍给拉丁语世界乃至开创西方近代数学作用重大。另一位是杰兰德（1114—1187年），他至少留下71本译著，其中包括阿维森纳最负盛名的《医典》。

总之，8—13世纪的塞法迪文化不仅丰富发展了犹太宗教、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而且在中世纪初叶之末也滋润了欧洲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地”，推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中世纪后期欧洲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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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14世纪初叶起，重新统治西班牙的基督教政权掀起了迫害犹太人的恶潮，犹太史上塞法迪文化的辉煌时代就此结束。

三、意第绪文化

几乎在西班牙塞法迪文化急剧衰落的同时，由散居在东中欧的阿兹肯纳齐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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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创造的意第绪文化开始产生。在希伯来语已不再成为各寄居地广大犹太人日常生活语言的情况下，这种以意第绪语为基础的文化在随后近七个世纪里发展为欧美地区犹太人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并构成中世纪中期以来犹太离散民族文化一个影响最大的组成部分。18世纪末叶以前是意第绪文化的初兴阶段。该时期的意第绪文化的主要成就突出地表现为意第绪文学，即以意第绪语创作的文学。

意第绪语（Yiddish）是公元10世纪前后散居在德意志南部、法国北部的犹太人创造的一种语言，其语法结构类似于日耳曼语，拼写采用希伯来语字母。13—14世纪使用这种语言的犹太人流散到东欧斯拉夫人地区后，意第绪语又受到斯拉夫语的很大影响，逐渐发展为绝大多数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的日常口语和文学语言，出现了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意第绪文学最早兴起于13世纪，起初是为了适应那些受教育较少的犹太阶层特别是妇女的阅读需要。她们由于不懂希伯来语而无法接触希伯来语作品，需要一种与其知识水平相称、符合其欣赏品味的文学作品。因此最早的意第绪语作品往往是那些能给女子提供道德教诲或使女子心情愉悦的通俗文学，具有明显区别于此前希伯来语宗教和学术著作的特征。在随后几百年里，意第绪文学逐渐演化为一种满足阿兹肯纳齐人各阶层精神生活需要、表达犹太智慧和美感的别具一格的大众文学。

意第绪文学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犹太教圣经《旧约》、《塔木德》等经典及其评注的翻译或转述。从14世纪开始，陆续出现了以下几类意第绪圣经文学作品。第一类是希伯来圣经的意第绪语译本，包括最初在原希伯来圣经文本上的隔行对照翻译，《旧约》单卷翻译，《摩西五经》翻译和整部《旧约》的完整翻译，诸如1545年以利亚·巴赫·莱维塔完成的《诗篇》译作，1582年摩德凯·特普利的《箴言》译作，由米歇尔·亚当翻译的1544年在康斯坦斯出版的第一本《摩西五经》意第绪语译本，1560年犹大·莱布·布莱希在亚当译本基础上加上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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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木德》评注缩略的《托拉及评注》译著，以及分别于1676年和1679年在阿姆斯特丹问世的两部《旧约》意第绪语完整译本等等。这些译作紧扣希伯来圣经原本，基本上是依据传统的圣经评注，逐字逐句地直译，因而很长一段时期里在阿兹肯纳齐人宗教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还有一本很有影响的意第绪语《旧约》意译本，这本在16世纪末完成的作品巧妙地将《摩西五经》及《塔木德》中的有关内容融会贯通、合为一体，成为当时阿兹肯纳齐妇女了解《旧约》内容的最主要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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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作品是将《旧约》故事改写成便于唱诵的意第绪语韵文体史诗。1382年完成了由《旧约》中有关亚伯拉罕、约瑟和摩西等希伯来早期族长故事改编的史诗，而关于以撒被缚献祭的史诗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到18世纪已出现许多不同的版本。这类作品中最有艺术价值的是1544年在奥格斯堡出现的《撒母耳书》（Shmuel Bukh），这是一本根据《旧约·撒母耳记》改编的英雄史诗，生动地再现了希伯来人从士师时代向君主制王国时代过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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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又有犹太作家模仿创作了有关约书亚、但以理、以赛亚的韵文体史诗。第三类是圣经索引和词典。1534年出现了第一本意第绪语《旧约索引和词典》，17世纪出现了由纳坦·汉诺弗编纂的包括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及拉丁语的四语圣经词典。第四类作品是祈祷词的译作。1544年由约瑟·雅科尔完成了第一本包括全部祈祷词的完整《祈祷书》译著，此后杰希尔·爱泼斯坦在1697年完成的意第绪语《祈祷书》（Derekh Yesharah）则盛传多时，其中还包括犹太会堂中礼拜礼仪准则概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了由犹太女子（如撒拉·巴特·托维姆）编译的这类作品，她们的作品明显适宜女性宗教生活的特征。

与圣经文学密切相关的是该时期意第绪文学中的伦理说教作品。这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犹太女子为阅读对象的，内容包括在会堂礼拜、节日欢庆以及社团、家庭各种宗教仪式场合中应遵循的礼仪习俗，甚至涉及如何教育孩子、对待仆人等日常行为规范。1522年在威尼斯出现《女子律法》一书，1542年在伊斯尼出现了第一本希伯来伦理著作的意第绪文译作，1590年在曼图亚出现首部综合性的《生活准则指南》。1620年在布拉格、1707年在法兰克福相继出版的两本伦理指导书在中世纪阿兹肯纳齐人中流传甚广。这些作品往往点缀着许多寓言、故事、传说、轶事，具有通俗易懂、活泼明快的文学风格。1602年在巴塞尔初版的《马阿赛书》（Ma'aseh Bukh）包括257个故事，其大多取材于《塔木德》和《米德拉希》，因而也成为至今尚存的最早一本意第绪语小说集。

该时期流散欧洲的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仍然保持着其祖先留传下来的重视历史的传统，用意第绪语创作或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历史诗歌和著作。他们在17—18世纪所创作的历史歌谣至今保留下来的就有40多篇，其中吸收当时德意志民间歌谣的艺术风格，栩栩如生地展现了那一时期阿兹肯纳齐犹太人社团生活和个人景观，特别是他们所遭受的各种天灾人祸。今人看来，这些歌谣的史学价值显然高于艺术成就。这类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是埃尔赫南·赫尔恩所创作的《梅吉雷特·维恩兹》（Megiles Vinz），这篇以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两种语言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描绘了17世纪初叶法兰克福犹太人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叙述了当地反犹恶潮对他们的摧残蹂躏。该时期还出现一些意第绪语历史著作，有些是间接从昔日希伯来史书翻译过来的，有些则是直接阐述当时犹太流散民族历史的，如《以色列的遗迹》一书概要叙述了从公元70年到1740年犹太人及其外部世界的历史；居住在德意志哈默尔恩地区的犹太女子格卢克尔撰写的《回忆录（1645—1719）》，则从个人的角度反映了当时阿兹肯纳齐犹太妇女的生活和情操，其文学价值和史学资料均受到后人的重视。

世俗文学也是意第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意第绪语世俗文学作品肇始于15世纪。第一批这类作品往往是其他欧洲语言世俗文学作品的翻译或改编，一般最初是民间艺人口头说书的手稿，后来才陆续出现印装精致的书籍。其内容情节往往是围绕着一位智勇双全的骑士如何克服千难万险，终于追求到他所钟爱的女子的曲折故事而展开，当时一部意第绪语的关于亚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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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传奇作品在阿兹肯纳齐人中十分流行。自然这类翻译、改编型的世俗文学作品在内容和主题上都明显反映出当时德意志民间文学对意第绪文学的广泛影响。在随后的岁月中，由犹太作家原创的意第绪世俗文学作品纷纷问世，其主题通常取材于流散犹太民众所熟悉的古代和中世纪犹太世界的传说轶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一部叙述一位犹太祭司贵族之女的小说，尽管其内容与那一时代现实不太合拍，但在1597年印行出版后却普受犹太读者欢迎。由于当时散居在德意志的犹太百姓多为当地流行的民间文学深深吸引，因此意第绪世俗文学原创作品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兴盛繁荣，那里聚集着众多从德意志迁来的阿兹肯纳齐犹太移民，他们成为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这些作品在威尼斯、克雷莫纳、曼图亚和维罗纳等文化昌盛的意大利城市大批量地印刷出版。虽然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烙印，却清晰地表现出独特的犹太艺术风格。

当时在意大利最为著名的犹太作家，则是前已提及的将《诗篇》译成意第绪语的以利亚·巴赫·莱维塔（1469—1549年）。这位生于德国、后赴意大利帕多瓦定居的犹太名士博学多艺，曾是不少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的良师好友。他在希伯来语语法和语音学、犹太教圣经研究等方面颇有造诣，出版过多部希伯来语语法学论著和一本包含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分别以希伯来字母和日耳曼字母拼写的意第绪语共四种文字的《圣经》词汇索引。除此之外，他在对希伯来语深厚研究的基础上，为意第绪语的词源学和词典学奠定了基础。正是他把意第绪语称为“阿兹肯纳齐语言”，编纂了第一本意第绪语—希伯来语词典。1545年发表的那部《诗篇》意第绪语译作成为后人此类翻译的样板。他还编译、创作了不少意第绪语世俗文学作品。莱维塔以其卓著贡献被后人誉为“18世纪以前意第绪文化中最为卓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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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时期意第绪文化成就还表现在戏剧创作方面。最早的著名意第绪戏剧是《以撒献祭》（The Sacrifice of Isaac），自15世纪以来在众多阿兹肯纳齐犹太社团久演不衰。17世纪起包括独白剧、讽刺剧、滑稽剧、幽默剧等各种形式的意第绪戏剧大量涌现，受到各地犹太观众的热情欢迎。这些意第绪戏剧内容大多取材于犹太教《旧约》及《塔木德》中的故事，但从舞台布景到角色造型上都明显受到非犹太戏剧，特别是当时欧洲流行的神迹剧的影响。这些戏剧的演出构成了阿兹肯纳齐犹太人普珥节欢庆活动的重要部分。18世纪中叶以后，反映犹太流散民族现实生活的意第绪戏剧也开始陆续问世。

总而言之，从13世纪到19世纪，意第绪文学作为散居中东欧的阿兹肯纳齐犹太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保存、传播、发展、繁荣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18世纪末随着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的兴起，意第绪文化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并越出欧洲走向北美，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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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 犹太文明的构成要素和表现形式

在对犹太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作了论述以后，本篇将着重介绍犹太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表现形式。鉴于下篇还要阐述犹太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为避免重复，本篇各章的叙述一般写到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兴起之前，也即介绍现代化进程之前的传统犹太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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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代东欧一个隔都的小巷


第五章 政治和社会

一、早期犹太社区

自从犹太民族失去祖国以来，就存在一个对犹太民族自身，以及对其寄居国的主体民族来说都十分尖锐的问题，这就是犹太人问题。也就是说，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只能寄居在其他民族的国土上，他们势必要处理与寄居国的民族如何相处的问题，而寄居国的民族也势必要考虑如何对待这些外来的客民。迁入与抵制、接待与驱逐、同化与反同化，其间的友善与仇恨、相助与迫害、友谊与恩怨，始终困扰着进入他国的犹太民族，也困扰着接待犹太人的民族。

其实，犹太民族客居他国的历史可以远溯到3500年以前。犹太始祖之一雅各的第11子约瑟在埃及任宰相，他以超人的智慧在七年丰年中做好了应付七年荒年的粮食准备。但是在迦南生活的犹太人却因饥荒难以维持生计，雅各等人向约瑟求助。经埃及法老允许，雅各率众及牲畜进入埃及。他们以畜易粮度过了一年。第二年，因牲畜与银子已尽，犹太人便提出以粮易地的要求，即每年将地中所获的五分之一缴给埃及法老，其余的五分之四留作口粮与种子。经约瑟与法老商量，将此作为定例加以实施。犹太人便在歌珊定居下来，“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这与上帝对雅各所允诺的相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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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埃及人看来，这些“生育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歌珊）”的犹太人是个隐患。埃及人怕犹太人强大起来难以对付，更担心犹太人可能会联合埃及人的仇敌来反对自己，便加强对犹太人的管辖与压制。法老除了强迫犹太人造两座积货城并做苦工之外，还下令将所有犹太男婴统统弄死。这可能就是最早对“犹太人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了。

客居在歌珊的犹太人如何治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旧约》中没有具体的记载。但他们开头是由族长雅各领导的，在以后长达400年的客居中，仍然是由族长领导的。这是犹太社区的由来，开了犹太人客居他国又集居一地的先河。摩西计划带犹太人出埃及时，上帝吩咐他“招聚以色列的长老”，让他告诉长老们是上帝耶和华派他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去。这可作为犹太人由自己的长老们领导管理的佐证。

“巴比伦之囚”也是犹太人客居他国的一个例子。犹大王国被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后，从王族祭司到平民工匠的上万名俘虏虽被强迫押离故乡，却能够在巴比伦一带长期集中聚居，这成为后来巴比伦的犹太社区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对照的是，北方以色列王国在被亚述军队攻灭后，其居民无论是被掳往亚述，还是仍旧留在故国的，均是分散地处于与外族杂居的状态之中，因而逐渐被外族同化，终至消失。由此可见犹太人的社区组织对犹太民族得以留存与延续的重要性。

在犹太人开始大规模的散居后，犹太人在某一地区的相对集中便形成了犹太社区。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犹太社区，人数多达数十万之众，从下层的手艺人到上层银行家、商人都有犹太人。犹太人还散居各希腊化国家之中，形成为数众多的犹太社区。

虽然罗马帝国残酷镇压任何试图重建犹太国家的起义，但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中，犹太社区的存在并未受到太多的干扰，这与罗马法律不无关系。罗马统治者依据罗马法律将政教分开，允许犹太人享有宗教自由，并承认犹太教最高权力机构“犹太教公会”的合法地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在一项政令中宣布：“任何法律都不得禁止犹太教的合法存在。”按罗马法律，犹太人还享有罗马帝国的公民权和广泛的司法自治权。正是有了这三项权利，犹太社区的形成才具有法律保证。尽管罗马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过一些法规，对犹太人在宗教、择业、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加以限制，犹太社区基本上平安无事。犹太人可以免除对罗马皇帝的崇拜，能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崇拜地和墓地。“亚历山大的犹太社团被称为Politeuma（社团，希腊词，与Polis或城市国家相近）；一度由行政—司法人物领导，后来由老人内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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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oliteuma含有类似城市国家的意思来看，犹太人似乎享有近似国家的权利。以后的反犹主义也常常将犹太人要建立“国中之国”的罪名强加于犹太人的头上。其实从公元1世纪到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在寄居国的待遇在总体上不断恶化，社会地位每况愈下。例如，在罗马法律作为准则时，犹太人还能享有公民权，但到了日耳曼约法时代，犹太人便成了屈居所在国主民之下的二等公民。至于教会法规，则成了把犹太社区降为犹太隔都的主要依据。

比较一下法国和德国的阿兹肯纳齐犹太社区在中世纪前后的处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10—11世纪，这个地区的国王及贵族同犹太商人的关系相当融洽。犹太人是该地区商业的先锋，还从事葡萄种植及葡萄酒酿造等行当，犹太社区因而得以形成。罗伯特·塞尔茨对当时情况作了如下描述：“每一城镇的犹太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社会法律实体（用以指整个社群的卡哈尔‘Kahal’，或卡希拉‘Kehillah’这个词，也用以指一个管理社群事务的委员会）。”每个卡哈尔均订有自己的规章，保卫着自己的主权，每个卡哈尔的法庭保持着类似高等法院的权力。
 
[3]

 犹太社区中的学者还对《塔木德》和《旧约》加以研究和注释，并把这些注释本用作犹太学校的教材。

这大概是该地区犹太社区最安全的时期。然而在11世纪末，情况急转直下。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针对阿兹肯纳齐犹太社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这里的犹太教士属于哈西德派，
 
[4]

 他们不愿接受基督教的受洗来换取活命，宁可以对犹太教的坚贞而殉道。所以历史上有哈西德派教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第一批殉道者的说法。矛盾尖锐时，犹太人试图进行自卫，这引来更多的暴力，于是出现了更多的殉道者。按日耳曼约法，客民必须依附于主民才有被保护权，没有受到庇护或无主的客民不受保护，杀害他们的凶手不会受到惩罚。这导致中世纪在德、法等国生活的犹太人常常面临着生存威胁。这些地方犹太隔都之所以能强行建立起来，是因为日耳曼约法不为犹太人的自由权利提供法律保证，反而使犹太人沦为无社会权利的“永恒的客民”。

二、隔都的形成和演变

如果说古代犹太民族在其他民族的国土上客居时尚未受到所在国强加于头上的隔离待遇，那么中世纪时犹太民族在别人国土上生活客居却遭到了强制性的隔离，只准许居住在政府指定的区中，不许与客居国居民混合居住。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南部组织十字军进行第一次东征。在把圣城从异教徒手中夺回来的旗帜下，基督教徒踊跃参加东征军队，况且可以从救济物品与战利品中得到不少财富。同时，尚未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已经开始在莱茵兰一带对异教徒犹太人实行抢劫与屠杀。犹太人被迫改宗或自卫，不少城市中的犹太社区被消灭，犹太人成为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基督教会反对教徒贷款收利的情况下，犹太人时常将经商所获用于贷款，而当地的统治者常常对此苛以专门的捐税，分享着放贷取得的利益。高利贷招致社会上的不满，加上谣传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儿童，用他们的血做无酵饼，使基督教民众的情绪受到煽动，查抄犹太人财产的事屡有发生。反犹的乌云笼罩在欧洲一些城市的上空，进一步压制犹太人的措施被推上了桌面。

1179年，基督教会召开了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主持下，第一次用法律条文规定犹太人必须与基督教信徒分开居住。宗教信仰的不同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是要对犹太人加以压制与隔离。此隔离法律开始未被认真地执行。随着犹太人与所在国居民的矛盾日益普遍化与激化，一些国家便援引教会的法律来限制犹太人，而最容易操作、最能见效的方法莫过于划出一个地区让犹太人居住，以限制犹太人的人身自由。

教皇英诺森三世在1215年召开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再次强调对犹太人的限制，称犹太人永远只能处于基督教徒的附庸地位，并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特别的徽章以免混同于基督教徒。犹太徽章的佩带是犹太隔离区的前奏，个体的区分必然发展为集体的隔离。至1276年，英国伦敦市政府开始对犹太人采用限制居住自由的政策，明文规定犹太人能够居住的街区，然后把分散居住的犹太人强迫动迁到这些街区。这就是犹太隔离区的雏形。到13世纪末，对犹太人加以隔离的教会法律为欧洲许多国家所执行，规定犹太人只准住在指定的街区或地区中。德国法兰克福、捷克布拉格及波兰、立陶宛一些城市的犹太隔离区已具一定规模。

设立隔离区的强制措施往往与屠杀、驱逐犹太人的狂热同时或交替出现。1298年，打着反异教、反高利贷旗号的狂热分子在德国各地驱逐犹太社群，据统计大约140个犹太人居住区受到驱逐浪潮的冲击。此浪潮平静后半个世纪不到，德国北部与巴伐利亚再次兴起驱逐、屠杀犹太人的浪潮。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还发生先驱逐再召回犹太人的奇怪现象。德国的一些地方在驱逐犹太人以后又将他们召回，并限制他们住在专门的隔离区中。这种矛盾政策的出现，原因极为复杂。如果说驱逐与瓜分犹太人的财富有关，那么召回则大概是为了留住税源了。

不过，在某些居住国，犹太人因团结互济和宗教信仰等原因而习惯集中居住在某个街巷和社区。这与被称为隔离区不能相混淆。前者是犹太人自愿选择的，而后者则是被法令强迫就范的，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

“隔都”（Ghetto）这个词主要是指犹太人被迫集中居住的地区。许多人认为，这个词显然来自意大利文getto，意为枪炮铸造厂。据说在1516年，威尼斯政府颁布法律，在枪炮铸造厂一带划出一个街区，强迫犹太人迁住该区。于是，“隔都”一词很快便成了犹太隔离区的名称。在首先出现这种制度的意大利，隔都是由教皇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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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都”的来源另有一说：该词源于希伯来语ghet（隔离）一词。这似乎更符合犹太人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并被剥夺自由这个事实。

用政府法令划定、用大墙围住、用基督教徒看守的犹太人居住区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犹太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它所包含的居住自由的丧失以及人身自由受到的限制，使犹太人落入屈辱与受压的境地。1555年，教皇保罗四世发布限犹法令，不准犹太人与天主教徒来往，再次命令犹太人佩带表示其身份的标志。不仅如此，罗马的犹太人被强迫迁入台伯河左岸地区，然后筑起围墙，形成犹太隔都。教皇在罗马的限犹举动，为欧洲各地政府所仿效。接二连三设立的隔都，团团设围的大墙，在犹太人与客居地主体民族之间划出深深的沟壑。

隔都的大墙之内，住房相当拥挤，卫生条件极差。为了解决住房困难，只能向上发展，房屋的层数往往多于周围居住区，很受人侧目。狭窄的住房中杂物乱放，较易引起火灾。历史上隔都发生过多次火灾，损失极为惨重。然而，犹太人顽强地与恶劣环境作斗争，自强不息。一旦有放松限制的机会，他们会在隔都之外活跃起来。

当时，东欧犹太人受隔离的程度还稍弱于西欧。在波兰、立陶宛等地犹太人居住的城镇被称作犹太居住区。在俄国，沙皇规定在西部几个省中让犹太人居住，这些地方地域较大，没有围墙隔开，被称为“栅栏区”。当然这些政策也带有强制性。

在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强制犹太人居住在指定地区的现象同样存在。在穆斯林政权下，国民绝大多数都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包括不少改宗者。然而犹太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过在早期，犹太人在穆斯林社会中仍具有相当的自由权利，在社会上地位也较高，他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并没有恶化，只是被认为是“圣经之民”。到公元800年前后出现了顺民必须承认伊斯兰国家具有绝对权威的规定，根据限制异教徒的若干设想形成了《欧玛尔条约》，不过其中不准犹太人传教、不准兴建犹太会堂、不准公开演示犹太的礼仪、不准犹太人携带武器和骑马、犹太人只能穿特定的服装等规定起初并没有认真执行。

进入中世纪后，在伊斯兰地区的犹太人的处境也开始恶化。11世纪在开罗发生过强迫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区居住的事件。在波斯、阿富汗等地，出现了与欧洲隔都相类似的犹太居住区，外围有大墙相隔，后来干脆完全禁止犹太人在居住区以外的地方设店行商。在摩洛哥，犹太人曾被强行赶到非斯城南居住，隔离区外有大墙，并由站岗的士兵看守。

18世纪末，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潮对隔都形成了强大冲击波，隔都制度随着隔都大墙被拆除而废止。拿破仑指挥下的法兰西军队进入意大利时就推倒了隔都大墙。后来虽然几经反复，隔都制度终于在欧洲被废除。至于彻底废除犹太隔都，那是在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之后。这在后面还要详述。

三、犹太律法

前已谈到，《旧约》的开首五卷（“摩西五经”）是犹太教第一批认定的正典。虽然其中有不少关于犹太民族早期的历史传说与故事，然而其核心部分却是摩西与上帝所立的契约，这些契约是犹太教必须遵守的律法，所以这五卷又被称为“律法书”。在现代，人们发现，从不少古代文件，特别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汇编中，可以找到与犹太律法书相似之处。例如，在赫梯人和亚述人中，国王与其臣属常常订有契约。但犹太人却将这种契约关系用在上帝与犹太人之间，这的确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创造。

律法书的许多法则与训谕，如在摩西与上帝所立之“十诫”中，既有宗教上的诫命，又有涉及民法、刑法的内容。如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等法则，也是犹太法律上的主要规定。后来在《申命记》中，十诫又有一些补充和发展。例如，对欠债人、穷人、寡女、孤儿、寄居者、奴隶要给予保护；每过七年，穷人的债要取消一次，服役的奴隶能获得自由；遗忘在田里的麦捆和果园中未摘的果实要留给穷人。这些规范包含着保护弱者的原则。“五经”中多次说侵犯人身以死罪论处，而侵犯财产不定死罪，人身重于财物，不能用钱赎罪；又说执法者不能因贫富而有所偏倚，“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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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规范反映了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审判的公正性等法律的基本要求。犹太法律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拉比犹太教中，经拉比们的阐释，《创世记》中的挪亚律法有了新的内涵，包括七个普遍原则：避免偶像崇拜、不贞节（乱伦与通奸）、杀戮、亵渎上帝之名、劫掠、从活动物身上割肉，以及建立正义法庭。把偶像崇拜与亵渎行为相提并论，表明犹太法律的神学特征，其合理的内核便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人人平等。

犹太人失去祖国后散居在世界各地，但仍拥有社区内部的司法权，按律法的基本原则来处理犹太人中的法律与民事问题。然而，在外族的政权下，总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所在国的法律规定。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国王虽然承认犹太社区领袖的地位，但强制犹太社区接受波斯在财产所有权和税收等方面的权威性法令，于是出现了“政府之法是律法”这一准则。这个准则对犹太托拉律法是个限制，它承认非犹太的民事法可以超越托拉律法。当然，“政府之法是律法”没有影响犹太宗教仪式和礼仪，犹太社区仍然保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可能是犹太律法与寄居国法律发生冲突的最早事例之一。此后这类问题始终困扰着离散犹太人。一般而言，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遇到法律问题时，首先要分清是民族内部发生的还是与外族人之间发生的。本民族的法律问题由犹太社区的拉比“法庭”来处理。与外族的法律问题因各所在国的情况不一而大相径庭，有时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以及引起对整个犹太社区的冲击。

犹太律法虽然并非犹太人寄居国的国家法律，但却对这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法律产生了影响。下面就有关借贷业的法律和陪审团制度的形成来看看犹太律法的影响。

例如，在英格兰的犹太人在放贷与借债双方之间较早使用了“犹太人的抵押品”（Jewish gage）作为保障措施。具体地说，借债方在借债时必须以一宗特殊财产作为偿还借款的保证，不能如约还债，该宗特殊财产便由放贷人转卖给需要者，由这需要者将那笔欠债的本与利付给放贷人。“犹太人的抵押品”的实施需要几个条件：法庭认可，借贷双方签订借约，签约时有足够的旁证人。该法进入英国之前早已在不少犹太人的集居点实施。在《塔木德》中对它也有过叙述：如果在借贷签约时不写明以某宗财产作保证，那便是公证人所犯的一个错误。在塔木德时期，所抵押的财产仅限于现有的不动产。但到后来，借债人的动产与不动产、现有财产与未来财产几乎都能用来作抵押。该法后来在英国得以流行，在13—14世纪已被普遍使用。由英国法学家撰写的《爱德华一世时代之前的英国法律史》一书认为，英国在1285年实施的“扣押令状”就是以“犹太人抵押”为样板的。

借债签约要有足够的旁证人在场，在操作中总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能否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犹太人又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借债人在能履行裁决的法庭上正式宣告债务的存在，由这家法庭记录在案，作为具有司法力量的证明材料。这种以法庭作为旁证人的做法提高了法律保证，所以《塔木德》说，在法庭上作公开宣告就等于有了“一百名目击者”。12世纪时，犹太法编纂家迈蒙尼德对保证法作了一次革新。他主张，在公开宣告时，借债人应对证人说“你是我的担保人”。由此，在每一份犹太借贷保证文件上都要加上一些短语，以便使借贷关系中有真正的保证。此种借贷的保证书形式后来被犹太人之外的借贷人所采用，尤其用在基督徒向犹太人的借债签约中。在“大英博物馆”收集的犹太文献中，就有这种保证书。上面用希伯来文与拉丁文两种文字写上“作出确实保证”一类的短语。

陪审团参与裁决成为一种原则有一个形成过程。早期犹太人在发生争端时，常常通过世俗法庭来解决。世俗法庭由三名裁判官组成，争端双方将裁决权交给他们，而当事双方同意接受一些目击者证词的约束。在《密西拿》中我们可找到下面一段话：“在当事双方都自愿遵守社区贤者们的裁决时，这同样的规则便对双方都是适用的。”在中世纪的三份希伯来文文献中，开首的句子是：“我们被推选组成一个法庭并在10人面前起誓。”这可能就是陪审团制度的早期形式。虽然在英国同时期的文献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法律程序，但犹太人较早地采用陪审团制度却是公认的事实。

到中世纪，欧洲在解决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讼争时常用神裁法，也就是把嫌疑犯的手放在火上或沸水中，如果手不受伤害，便是神判决他无罪。这与犹太人重证据的传统不合。取而代之的办法便是由四邻组成一个团体来裁决。为了保证公平，这个有裁决权的团体由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共同组成。从1190年和1201年的两个令状中，可以看到这种模式，这已是比较成形的陪审团了。13世纪的英格兰，陪审团制度已经流行，在涉及犹太人的讼争中，陪审团通常由6位犹太人与6位非犹太人组成，值得注意的是陪审团人数为什么定12人？古代犹太民族便是由雅各的12个儿子形成的。散居犹太人的社区领导机构通常由12人组成。在一份公元7世纪的拉比文献上也说到犹太人集居的城镇委员会由12贤人组成。虽然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地说，陪审团成员由12人组成源于犹太民族的12支族，但犹太传统在其中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而陪审团成员需要足够的数量以保证公正，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四、政教的分合

在犹太民族的远古时期，政治与宗教基本上是合一的。在摩西与上帝立约时期，摩西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导人，负责处理希伯来人对内对外的各种重大事件。摩西不仅在西奈山颁布“十诫”律法，为犹太民族奠定了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基础，而且设立了宗教法和审判官，正因为如此，犹太历史的各种版本不论写法有多大的区别，均充分肯定摩西在政治上与宗教上的伟大功绩。

政教合一在大卫、所罗门先后任国王的希伯来统一王国时期仍基本上得以维持。大卫王在首都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圣所，用来安放约柜，使耶路撒冷同时成为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所罗门继承王位后，建造圣殿以取代圣所，约柜放入了圣殿，耶路撒冷更成了政治首都和宗教圣地合一的城市。所罗门去世后王国一分为二，但犹太民族在宗教上仍然保持一致。

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后成了亚述的一个省，如前所述，北方原来的以色列十支族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太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传统只能在南部犹大国的两个支族中存续下去。在犹大国被新巴比伦帝国灭亡后，被掳往巴比伦的犹太人未遭受太多的奴役，而且集中居住，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发挥作用，承担为巴比伦服役和缴纳税款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次被囚是因为不执行对上帝的契约而应遭的惩罚，要复兴民族，重回迦南就必须对上帝更为虔诚，这更坚定了他们的宗教信念。以祈祷为主要内容的会堂得以形成与发展，使犹太传统因宗教的延续而得到继承。不仅如此，失去祖国的犹太人还以此作为基础赢得了部分政治权利。

波斯统治者允许犹太人返回迦南，重筑圣殿，却未让犹太人恢复君主制的希望成为现实。保证安全与监督税收的工作由波斯官员负责，而犹太人内部事务则由圣殿祭司掌管。祭司们完成了将“五经”变为正典的工作，并依据“五经”来维护自己在宗教上的统管地位，并兼管政教民事。对于犹太人来说，即使享有部分政治权利，也是得益于宗教上的独立。在波斯国王对犹太人较为友善时，犹太人还帮助波斯人抗击罗马的入侵。犹太人的领袖得到国王的承认，并在波斯皇家宫廷中代表犹太人的利益。他们有权从犹太人中征税，有权任命法官并监督法院的工作。受命担任这些工作的行政与法律人员多是拉比。当时犹太社区领导人都是政治与宗教的两栖人物。在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化时期，巴勒斯坦沿袭波斯人的管理体制，犹太人在政教上的结合得以部分延续。

马卡比王国是犹太民族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如前所述，犹太祭司马卡比家族为反对塞琉古王朝强力推行希腊化，恢复宗教信仰自由，领导犹太人起义，建立了独立的马卡比王国。其统治者集最高祭司、总督、军队统领于一身，实行犹太教神权政体的统治。

公元2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管辖下享有公民权。犹太族长可以征税以维持宗教机构，也有任命大法庭法官、授予领地、保持众多侍从等权利。前面提到的犹太族长犹大·海亲王既是犹太社区的政治首领又是宗教领袖，被称为优秀的“拉比”，是一个半君主式的人物。

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西亚，沿袭了承认犹太社区领袖的体制。犹太社区领袖被奉为大卫王的后裔，在朝廷中代表犹太人，在犹太人中实施公义以及分配慈善物品，并为朝廷征收人头税。但由于拉比们建立了犹太教经学院，研究与编纂口传律法，使经学院成为宗教的重要中心，于是社区领袖便与经学院的领导人分享犹太人社区中的权利。但是，即使如此，犹太社区内部政治领导人与宗教领导人之间基本上仍是协调得较好的，罕见紧张对立的局面。

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8—13世纪穆斯林政权统治的西班牙，当地犹太人获得较好的境遇，往往担任穆斯林王朝的御医或朝臣。如11世纪初的纳格雷拉不仅才华横溢，精通语言、数学和哲学，在哈里发的赏识下担任格拉纳达的总理达30年之久，并在战争中统率军队，而且还是当地犹太社区中管理政务民事、司法审判、宗教事务的领袖。这种既为犹太社团领袖，又是异族朝廷中权倾一时的朝臣的现象，的确十分奇特。这个现象与古代雅各第11子约瑟在埃及王朝中任宰相的先例有着相似之处。

然而，在寄居国的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犹太社区领袖毕竟是屈指可数。在更多的历史时期，犹太社区根本没有什么自治权利可言，常常面临着被隔离、驱逐与屠杀。即使西班牙的犹太人也好景不长，在基督徒控制西班牙后，他们的境况便急剧恶化。

对于犹太民族政体的宗教特性，约瑟福斯曾作过评论。他认为，犹太人的“政体”为“神权政治”，“把所有权威交付上帝”。在比较了犹太政体的普遍性和希腊的独立自主性之后，他指出希腊的立法者并不太关心其神祗的精神性，而犹太政体则建立在惟一超验上帝这一清晰而又崇高的概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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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居犹太人在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所形成的犹太社区中，政治司法上的领袖常常同时又是宗教上的领袖，与犹太的神权政治体制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在犹太国家和离散地犹太社区中，政教基本上是结合的，但却很少出现政教完全合一的情况。至于政教分离的情况，则多半是出现在犹太人的政治权利被削弱乃至被剥夺之时。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往往竭力维护自己的宗教独立性，并以此为基础去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利。到犹太人连信仰自由也被剥夺的时候，则政治权利一定是荡然无存了，也就谈不上政教的关系了。

五、复国思潮不灭

犹太复国思潮，是指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期待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一种信念，最初表现在宗教领域，是古代犹太民族几经劫难的历史产物。

如前所述，“巴比伦之囚”后开始了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流散。那些寄人篱下的犹太囚虏深切怀念故国，渴望回到故土，但又没有物质力量去实现这一愿望，于是不得不求助于精神依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特殊的宗教救赎信念——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复国思潮在流散于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应运而生。当时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第二等先知将复国思想与宗教信念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宗教复国思潮逐渐成形。

耶利米宣称，犹太人目前的惨境是神主耶和华对道德沦丧的犹太人的一种“惩罚”，不过耶和华最终还是会拯救他们，一位救世主将在大卫王后裔中出现，引导他们复返故土，重建家园。他还预言，根据耶和华的旨意，70年后必有一个北方国家攻击新巴比伦帝国，使虐待犹太人的迦勒底人遭到报复。曾亲耳聆听过耶利米说教的以西结也宣扬耶和华会帮助流散犹太人重返故国，但他强调这须以犹太人知罪悔过、恪守诫命为前提。他还为犹太人设计了一个理想王国，要求把圣殿作为一切国民活动的中心，主张补正摩西教律。以赛亚第二则进一步宣传耶和华将派救世主弥赛亚降临，解救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思想，甚至还对这位弥赛亚作了具体的描述。这些说教使那些本已绝望的犹太人增强了得救返乡的信心。

果然不到50年，先知们的“预言”得到实现。前538年波斯帝国战胜新巴比伦帝国，居鲁士宣布“奉耶和华神谕”，让巴比伦的犹太囚虏返回故国，还支持他们重建圣殿、复兴犹太教。这样，犹太宗教复国思潮因一个偶然机遇得到“证实”，从而影响大增。

然而两个世纪后，亚历山大东征军占领耶路撒冷，犹太人光复故国的梦想化为泡影。此后犹太人又先后处于马其顿、托勒密和塞琉古等希腊人王国统治之下。虽然前42年犹太人在反抗塞琉古王朝起义中居然又建立了独立的马卡比王国，但这次复国也只是昙花一现，仅维持了百年左右。随后犹太人又处于罗马帝国“铁与火”的野蛮统治下，而巴勒斯坦犹太人不断揭竿而起，试图以自己顽强不屈的武装斗争推翻罗马暴政，再度实现复国目标。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公元132—135年由巴尔·科赫巴领导的反罗马起义。因是大卫王的后裔，他被许多犹太人视为“救世主”，著名拉比阿吉巴也称他为“战斗的弥赛亚”。从这次起义中所铸造的硬币上留下的铭文“以色列光复第一年”、“以色列第二年”、“耶路撒冷的自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犹太人强烈的复国愿望。但起义行动的接连失败以及罗马统治者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使犹太人对现实悲观失望，于是为摆脱压迫而祈求超自然佑助的观念与日俱增，犹太人的宗教复国思潮再趋高涨并进一步体系化。前面提及的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四大集团中，除撒都该派外，其余三个派别法利赛派、艾赛尼派、奋锐派均明显表现出这种宗教复国思潮，只是具体的主张与行动方针不一。至于撒都该派成员，即使他们表面上没有明显表现出宗教复国思潮，但其内心无疑受到这种思潮的潜移默化。

待到犹太人进入世界性大离散时期，由于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备受践踏，犹太宗教复国思潮得以进一步发展，并与犹太教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为广大离散犹太民众所虔诚信仰，以致在犹太人各散居地不时出现一些犹太人自称救世主来实现复国目标的“弥赛亚闹剧”。但其结局逐渐使犹太人的希望破灭。近代之初，受到欧洲启蒙运动和欧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影响的犹太人开始探索通过政治努力而非宗教途径来实现返乡复国的宿愿。于是犹太宗教复国思潮逐渐向政治锡安主义转变。这时的犹太复国思潮已成为犹太文化传统的固有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政治锡安主义的主要思想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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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富丽华贵的托拉王冠是犹太工匠的得意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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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创世记》第48章第27节和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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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182页。


 [3]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361—362页。


 [4]
 “哈西德”希伯来文Hasid，意为“虔诚者”，为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坚信救世主弥赛亚终将解救犹太人，重视祈祷中的感情投入，带有宗教神秘主义和苦行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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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特路希金拉比（Rabbi Joseph Telushkin）：《犹太文化》（Jewish Literacy），纽约1991年版，第199页。


 [6]
 《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第6—8节。


 [7]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243页。


第六章 经济

一、市场与经商

现代社会对犹太人在经济领域中的成就评价颇高，人们面对着众多犹太人跻身于世界豪富这个事实，对这个宗教民族也能成为经济民族感到好奇。是什么原因导致犹太人在经济领域中拥有巨大力量？难道仅仅是因为中世纪基督教会不准基督教徒从事借贷业而造就了犹太人在借贷方面的奇迹？是否古代的犹太人就没有显露出经济上的才能与成就？我们如从经济角度去读《旧约》，或许就会对犹太人的经济观念和市场意识的文化宗教渊源有更深入的了解。

市场意识起源于物品交换与商品流通，尽管在古代不可能有现代如此多的渠道和如此大的规模，但在不少方面仍有相通之处。《创世记》中已记载了亚伯拉罕为了埋葬妻子撒拉，从赫人以弗仑那里用400谢克
 
[1]

 银子买下了幔利前的麦比拉洞，从此以后“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用物或银可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特别是土地，这种事对于古代民族都会发生。但对于犹太人来说，与其他民族不同之处在于将其写入圣经，成为宗教故事又是体现教义的行为，因此其含义就远远深于一般的物物交换或银物交换。

犹太商业观中的宗教色彩还表现在对金钱的看法上。早在古代犹太人宗教观念形成之时，金钱的功能对他们来说就具有了双重性：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是为了表示宗教信仰的程度。《出埃及记》第30章记载，耶和华的晓谕中要求每一个20岁以上的犹太人都要交出半谢克银子作为奉献给耶和华的礼物，作为“赎罪银”。人人如此，贫穷者也不可例外。这些钱用于会幕
 
[2]

 以及其中的各种器物。从此以后，在会幕、圣殿和会堂等宗教活动场所，犹太人总是用半谢克银币作为奉给上帝的礼物。在公元前2世纪的马卡比王朝和公元66—70年的反罗马起义时，犹太人所铸的钱币中都有半谢克银币，以供宗教活动的需要。如此看来，犹太人的金钱意识带有浓厚的宗教因素，它已经积存在犹太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之中。只要有机会，犹太人就要赚钱，这是为了经济与宗教的双重目的。这种赚钱的动机比单纯的发财追求更为深沉，更为持久。能否将这种内化的金钱意识称为“经济因子”或“赚钱本性”，还需要深入讨论，但是犹太人的市场意识确实与古犹太传统密切相关，而并非仅仅是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

《旧约》中提到，犹太人本不擅长于造船航海，但从腓尼基人那里得到帮助的所罗门王也派人在红海边的以旬迦别制造船只，并派人前往俄斐，以货物换取所需的黄金和檀香木。这次海上贸易，犹太人共赚得420他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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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所罗门王还与埃及示巴女王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并因此打开海外的贸易市场。犹太人从俄斐运回黄金、檀香木、宝石，同时将迦南的物产大量出口，由此“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
 
[4]

 当时的外贸物品中还包括战马。所罗门建立了骑兵，所需战马是从埃及进口的，他们也将战马转卖给赫梯人和亚兰诸王，既是友善的表示，还能在经济上获利。直到亡国前夕，犹太人的对外贸易仍在进行，他们用米匿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去换亚兰人的绿宝石、布、绣品、细麻布、珊瑚、红宝石等。

透过古代犹太人的外贸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当时对市场供求的判断能力已相当强，善于利用货物产地与销地的差价进行相当规模的进出口贸易，不仅活跃国内市场，满足了多种消费需求，而且还赚取可观的商业利润，充实了国库。

经济活动的得益应向国家缴税，古代犹太人中管理税赋的人被称为“牧伯”，不仅征收税款，而且要熟悉产业，故而兼有评估能力，对市场交易相当内行。后来将牧伯称为“家宰”、“掌库家宰”与“御前大臣”，其职责基本相同。这些职务的设立，培养了一批财经税务专家，他们对于以后犹太人在经济上的崛起也有相当影响。在罗马统治下，政府不直接向民众征税，而是将征收税赋的权力出售，取得此项职权的人便组织属员进行征税，如果没有一批知晓市场、能沽会算的内行人才，就无法保证征收税款总额超过购买征税权力的支出。犹太税务专家在这一体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诸帝国统治下，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在内外贸易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善于捕捉商机，不仅与地中海诸国进行贸易，而且参与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的通商。公元8世纪前后，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与欧洲加洛林帝国在政治、宗教、商贸上都相互对峙，大胆进入对方市场的商人与商品往往成为对峙的牺牲品，双方的商品在对方市场上因奇缺而价格昂贵。于是犹太人利用自己不介入双方矛盾、与双方友善的特殊身份进行中介商业，沟通了东西方市场，赢得了利润。

在进入欧洲之前，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其中经商的人不在少数。到8世纪末，犹太社会和经济结构已完全城市化，在不少城市中都有犹太店主，经营市场上各种产品，参与了各种商业活动。后来犹太人逐渐进入欧洲，其先导便是商人。9世纪时的欧洲封建经济中商业占很少比例，但犹太商人却开始把东方的奢侈品、香料、丝绸等运往欧洲，又把欧洲的白奴、毛皮、金属制品运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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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刚刚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欧洲人来说，犹太人是以商人面目出现的。在9—11世纪，随着犹太人进一步散居欧洲，往返各地的犹太商人便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不仅如此，犹太商人对于重要的商贸市场还加以保护，他们在各大港口都推选出自己的头领，这些头领大多是信誉卓著的商人，有的是当地政府直接委派的官员，负责确定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提供货栈，存兑贷款以及解决贸易争端。因此许多欧洲学者指出，犹太教是一种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而犹太人是最早把现代商业的大宗商品投入世界市场的。

犹太商人的到来促进了欧洲经济和商业的活跃与发展，并且给当地带来了实惠和税收。当西欧统治者开始排犹时，犹太人便向东欧迁移。13—15世纪，波兰统治者打开国门，欢迎犹太人进入，并支持和鼓励犹太人进行商业活动，制定了较为友善的政策，对犹太人给予一定的保护。犹太商人利用这个机遇，将其他国家的物产运到波兰，又将波兰的特产运往各国。犹太人还成了波兰统治者的财政代理人、征税人及贵族庄园的经理人。波兰的经济能从蒙古人入侵后的萧条中走出，犹太商人和财政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犹太商人、征税者、财政代理人、庄园经理的实践和经验，为后来的犹太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

二、土地归属与农业

如前所述，希伯来人最早主要是一个游牧民族，但在亚伯拉罕时代，开始出现了向定居农耕生活过渡的趋向。

汤因比是这样描绘希伯来人最初开始定居的情形的：希伯来游牧民族的前哨从阿拉伯半岛的北部草原流入了叙利亚的边缘地区，他们在这里改变了饲养牛羊的游牧生活，变成了一片瘠薄土地上的定居的垦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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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的记载中就提到，以撒游牧到基拉耳，与农耕民族非利士人相处，从事耕作业，获得百倍收成。当年亚伯拉罕为了埋葬妻子撒拉，向赫人购买麦比拉洞作为墓地。该洞位于希伯仑附近，自从撒拉与亚伯拉罕先后葬于该地之后，那里便成了早期希伯来人头领的固定墓地。这也表明了希伯来人希望定居的意向。

开始定居的希伯来人向迦南人学习农业，不仅掌握了种植大麦、小麦、葡萄、石榴、无花果的一般技术，而且通过自己的才智发展了当地农业。他们学习制铁技术，改进农具，深翻耕地，增大肥力。还探索农时规律制定犹太历。为了增加农田，他们在小山坡上开垦，种植适合坡田的果树。灌溉技术经犹太人的改进而出现了蓄水池、水渠浅沟、脚踏水车。最值得提及的是米吉多的引水地下坑道，成了所罗门王时代农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的标志。犹太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需要的黄金、象牙、珍珠、香料的进口，是通过大量出口麦子、饼、蜜、油、乳香换回的。由此可见农业在当时整个犹太社会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在上帝允诺的“流奶与蜜”的新月之地上的定居生活，不仅是远比游牧时代富足的生活，而且使犹太人形成了土地观念。犹太人保卫土地与农耕成果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基甸士师领导300名勇士打败前来骚扰的2万多游牧民的故事中。此时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路得记》第4章记述了犹太人对土地的理解：它不仅仅是财产，而且包含着传宗接代的涵义。其中提到：路得在丈夫死后，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意味着这个家族将后继无人；经过试探，终于赢得波阿斯的同情和支持，赎回了土地，“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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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观念在犹太先知耶利米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人已占据耶路撒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耶利米仍然想赎回自己的土地，不让土地落到家族外的人手中。他从叔叔的独生子手中买回田地，认为这是“合乎赎回之理”与“合乎承受之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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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对故土与故国的怀念是强烈的，他们终于在波斯王战胜巴比伦人后被准许返回巴勒斯坦。以前被外族人抢去的土地相当一部分回到了犹太人手中，犹太农民又以勤劳和先进的农业技术而获得好收成。虽然最肥沃的田地属于波斯王，但犹太农民不断开拓新的良田，一直伸展到北面的加利利。

第二圣殿时期的后期，在罗马人统治下，许多犹太农民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加以出售或出租。犹太农民不甘心失去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不少人先通过租种这些土地，以辛劳与高超的农艺获得收益，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后再将田地赎回，重新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加利利地区又出现了犹太农业的繁荣景象。然而巴尔·科赫巴战争后，凡支持起义的犹太农民的土地全被没收。圣城耶路撒冷废墟上建立的罗马城市严禁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活动中心移向加利利，那里成了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和农业中心。不过这时的犹太农业已不能与第二圣殿时期相提并论了，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各种巧取豪夺，而且土地所有也较为集中，出现了一批中小农业主，加上罗马政局时常出现动荡，严重地挫伤了农耕的积极性。3世纪中期，罗马将军们的争斗以及盗匪、饥饿、疾病使犹太农户难以为计，纷纷流出加利利。

在波斯帝国境内，犹太人仍有不少务农的。在《革马拉》中，有不少论及土地与农业的篇章。例如，谈到承租人缴纳收成的三分之一作为租金已经成为一些地方的惯例；至于庄稼秆和庄稼茬如何分享，则视当地的风俗而定。还提及，保护庄稼所需建造篱笆和分界的工作，分别由承租者和土地主承担。承租者还应与租让者就灌溉系统中分别承担部分予以明确，上述内容在承租正式开始之前订立有关的协议。《塔木德》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农耕与租地，这表明在塔木德时期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从事农业劳动。

7世纪，穆斯林成为犹太人的新统治者。顺民每年都得支付人头税，而农民则必须支付土地税。虽然伊斯兰统治者允许犹太人从事各种职业，特别是在经济上没有给犹太人设立障碍。但与高额的土地税相比，城镇中手工艺者所缴纳的人头税较轻一些，无法在农村维持生活的犹太人便流向城镇，进入各种手工业领域。但在伊斯兰统治的西班牙，犹太人的处境则因与穆斯林友善而有所改善，除了在工商业中大显身手，还有不少人在农村务农，有的还是土地所有者。这种局面维持了好几个世纪。

基督教势力收复了伊比里亚半岛后，建立了几个王国，对犹太人的政策有的被延续，有的则作了改变，犹太人的处境也随之升降。后来在穆斯林势力最终被赶出西班牙时，有些西班牙统治者将大片农田让给犹太人居住和种植。不过，这种政策只延续了一个世纪，便被进一步的反犹运动所终止。

1492年后，被西班牙赶出来的犹太人选择了奥斯曼帝国，他们带来了与西欧的贸易渠道，以及纺织技能、医疗技术甚至武器弹药的制作技术。当然，还有农村经济的经营与耕作技术。所以，土耳其苏丹对西班牙统治者驱逐犹太人发表了如下评论：“当他使自己的土地荒芜而使我们的土地肥沃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认为（他）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
 
[9]



犹太人大量进入波兰是在14世纪，波兰国王给犹太人颁发特许状，欢迎犹太人来帮助波兰恢复因蒙古人入侵而一落千丈的经济。如前所述，犹太人利用了这个机会成了财政代理人、征税人、贵族庄园的经纪人、商人和手工艺者。同时还有一批犹太人承租了土地，进行谷物种植、面粉和酒类的酿制、木材砍伐、农产品出口监管等行业，波兰农业后来有所好转，犹太人功不可没。但犹太人为国王、贵族效劳在波兰社会中变成耀眼的明星，也埋下了17世纪遭反犹屠杀与驱逐的祸根。

值得一提的是，犹太人这些早期的农业活动及由此形成的对农业和土地的思想观念，均对后来锡安主义的兴起、五次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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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以色列建国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百工百业

民以食为天，犹太人也不例外。对犹太人来说，粮食加工是牛羊肉烧烤以外最重要的行当。《创世记》中多处提到犹太人在不同场合烤无酵饼和酵饼，已掌握了发酵与烘烤的技术。从考古发现中我们得知，犹太人做面包已采用双层烘炉，炭火在下层加热，生面团则在上层烘烤；烘炉较大，用于出售面包的面包房中；烘炉的燃料除了木炭，还有干木柴和干牲畜粪。

酿酒技术是犹太人较早掌握的一门技术，因为祭献物品中酒是必备之物。通常需1—2公斤酒用于奠祭，所需之量不小。古犹太人的酒大多是由葡萄汁经发酵而酿成的。《旧约》中就提到，犹太人能酿清酒、浓酒和醋。日常饮酒以清酒为多，一般不饮烈酒，因为犹太人视饮酒过量为不虔诚乃至有罪，这便是大多数犹太人不饮烈酒的原因。酿造少量烈酒主要用于消毒和医药。酿酒中要将酒与酒渣分开，犹太人采用了小孔过滤方法。在希伯仑出土的士师时代的啤酒罐，在圆肚的上方有12只小孔，很可能用来过滤啤酒。

皮革作为衣服原料要经过鞣革技术的处理。犹太人在出埃及时已熟练地掌握了硝皮、染色的技术，《出埃及记》第25章中提到奉献上帝的礼物中应该有“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在《以西结书》第16章中提到用海豹、海豚等动物的皮革做皮鞋。皮革还用来制造皮袋及防卫用的盾牌。与此同时，犹太人学会了纺织技术，在《利未记》第13章第47节中谈到“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经上，在纬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作的什么物件上”。这里提及的多种原料所做的衣服，不仅有毛纺与麻纺，而且还出现了在经与纬上使用不同原料的织物。考古还发现了古代犹太人的纺锤与染缸。这与《旧约》中提及的在纪念场合用黑麻布制作祭司服装“以弗得”（Ephod）时用蓝线、紫线和红线，是相吻合的。

车辆无论用以搬运还是打仗，都是必不可少的。《创世记》中提到约瑟按埃及法老之命，用车将兄弟们及其家属运至埃及，由此可以推算公元前1650年之前犹太人已经使用车辆了。考古发现了公元前2200—前1600年的马车部件，轮子有五个轮辐，还有五只穗状齿，已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撒母耳记》中说：“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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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双牛拉动的两轮或四轮的大车，不求速度，但能负重。

最初进入迦南的犹太士兵绝大多数是步兵，没有掌握战车的制造技术，所以与强敌非利士人作战十分艰难，后者既有骑兵也有战车。所罗门王十分强调骑兵与战车，除了从埃及等国进口战马与战车，也学习制造战车。在建造圣殿的同时，所罗门还下令建造了几座积货城和屯车与马的城，保持足以与统一王国同样强大的军事力量。《旧约》中提到每辆战车的价格为600谢克银子，约为6公斤银子，是一种简单而轻便的载人战车。

犹太人使用铁器的历史相当久远。在《旧约》中，最早的记载见于《民数记》和《约书亚》，先后提到了“铜铁的器皿”和“迦南铁车”。在战败非利士人之后，犹太人掌握了制铁技术，在所罗门时代开始制造铁战车与铁刀剑。同时犹太农业有很大的发展，与铁制农具的使用关系极大。犹太人善于学习，才能在制铁技术上后来居上。公元前780年，乌西雅即位为犹大国王，他为全军准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又在耶路撒冷制造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来射箭发石。可惜此时铁制武器已无法挽救犹大国的衰落了。

虽然没有材料表明犹太人在迦南采金矿，但却有不少材料说明犹太人的黄金加工业有较高的水平。在《出埃及记》第25章中说到犹太人用精金制作各种宗教用品，如约柜四围镶上金牙边，四只金环安在约柜的四脚上，约柜的外部装置施恩座也用精金来做。约柜前的桌子也用精金来包表面，四周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角上也装上金环，桌上的盘子、调匙、酒杯、酒瓶等等都要用精金制成，最精致的是精金的灯台，它的底座、分枝、酒杯、装饰的球与花也都是用精金锤出来的。在所罗门建造第一圣殿时，其内墙、殿前门扇、殿外殿的地板、宫内所刻的棕树和花卉都用金箔包贴，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宗教建筑。圣殿中的饮具和许多重要的器皿亦都用精金做成，它的那只用象牙制成的宝座外面也包上精金箔。宗教的虔诚与国王的权势都需要黄金来衬托，这也推动了古犹太的黄金加工技艺。

古犹太的制铜业较为发达。1959年在提姆纳发现了古犹太的铜业中心，发掘出了竖坑、熔炉、坩锅、矿渣等遗物。该处被考古学家称为“所罗门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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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在制作祭坛时要用铜皮包贴祭坛四周，在坛的围腰下部要放上铜网。坛上的盆、铲子、盘、肉插子、火鼎，也都是铜制的。

古犹太的大型铜器中有两件十分著名。一是铜海，一是铜柱。铜海是第一圣殿中的一只大圆铜盆，高五肘，经十肘，围三十肘，盆边下方有兽爪的样式，每肘十爪，共有两行。有十二只铜牛驮此大盆，三只铜牛一组，每组各自向着东南西北，牛尾都向盆内，盆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此铜盆可容水1.8万加仑，用来贮水，供祭司炊火洗涤之用。所罗门圣殿中有两根高十八肘、围十二肘的铜柱，又用铜铸的带装饰花纹的柱顶加高。这两根铜柱立在殿廊前头，右边一根起名“雅斤”（Jachin，希伯来语意为建设），左边一根名为“波阿斯”（Boaz，希伯来语意为有力）。这两根铜柱的制作不仅体量较大，而且上面有花朵、石榴、练子、网状物的装饰，难度很大。犹太人请了推罗国的著名铜匠户兰进行指导，有些铜铸工序是在约旦平原一带借胶泥才铸成的。犹太工匠在工程中逐步掌握了这些高难技术。

最早的炼金术（金属冶炼技术）可能出现在埃及。希腊史学家佐西莫斯在公元5世纪时说，犹太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炼金术，又将炼金术带到了世界各地。一些学者在研究《旧约》后指出，比撒列便是一个炼金术师，其根据是上帝曾召比撒列，并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作各样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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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撒列被公认为犹太技艺鼻祖，近代的以色列工艺学院就是以比撒列命名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摩西是古犹太最伟大的炼金大师。摩西被赋予万能，被神话传说夸大，未必可信。

传播颇广的点金术至今仍无确切的证据，但炼金术对于化学的贡献却不能抹煞。在埃及—希腊时期，最为有名的炼金术士是一位妇女，被称为“女犹太人玛丽”。根据希腊史学家佐西莫斯的说法，她发明了许多炼炉以及用金属、泥土和玻璃制成的烧煮、蒸馏的器皿，并教当时的一些炼金术师用“点金土”来制炼金用的器皿。一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玛丽炼炉”能将固体烧成液体，同时将不能挥发的物质变成能挥发的气体，使物质得到纯化。这炼炉炼出了被称为“神水”的复合琉璜酸，可以“漂白”多种金属。她发明的水槽、砂槽、油槽以及盛装水、砂、油的器皿，已成为后来直至今日实验室所使用的各种器皿的原型。有的化学书把她称为第一位发明盐酸的人。

中世纪后期，犹太炼金术师在西亚北非与欧洲相当活跃。他们不仅成为欧洲一些炼金术师的教师，还有不少实际的成果，例如染色与肥皂制造是犹太人领先的项目。从11—12世纪开始，犹太人便制造肥皂。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人以制皂著称，所生产的肥皂向邻国出口，肥皂的价格完全由犹太商人提供的肥皂数量与进口到岸的日期而定。14世纪，犹太人在法国马赛、亚珥和意大利热那亚等城市开设肥皂厂。16世纪，意大利等国最上乘的肥皂是犹太实业家投资生产的。因橄榄油供应量有限，犹太工程师改用动物油脂生产肥皂，为此他们与犹太教士达成妥协，允许用猪油生产肥皂，但禁止在犹太人中使用。

通过考古材料可以推测，犹太人在公元前4世纪很可能掌握了玻璃生产技术。在这之前，犹太人对于从埃及等国进口的玻璃碗杯不怎么欢迎，担心会受外族文化的影响，但在公元1世纪时，玻璃生产成本大大下降，西亚等国包括犹太人都开始生产玻璃。《密西拿》提及了玻璃生产中的坩锅。这与后来发现的当时的七分枝烛台上的玻璃垂饰是相符的。犹太人后来从中发展出金玻璃技术。嵌在玻璃中的金箔是锤压出来的。根据设计的图案、形象和文字，在底板上贴上金箔，将多余的金箔剔去，还可在图案或形象上用珐琅加绘所需的颜色和图像细部。将该底板加热，并把一个透亮的高温玻璃泡加盖在它的上头，形成为碗或浅盘的形状，一件金玻璃便由此诞生。犹太金玻璃已成为闻名全世界的工艺品，除了精湛的工艺，当然还由于其鲜明的民族图案与装饰。

四、借贷与金融

借贷古已有之，在《旧约》中对借贷有所记载和规定。《出埃及记》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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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得知：犹太律法规定犹太人内部的借贷不可取利息，因为他们同为上帝的子民，不能相互盘剥。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不按律法规定的借贷时有发生。据记载大卫在受到扫罗妒忌时藏匿在亚杜兰洞，许多“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约有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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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债的原因很多，债主的凶狠是原因之一。如在《列王纪下》第4章中讲述一个穷寡妇无力偿还债务，债主要将她的两个儿子带走作为奴仆，先知以利沙用奇迹使她卖油得以还清债务。

这又涉及一个问题，即犹太人内部债务能否取物或人作为抵押？综合《申命记》、《约伯记》、《阿摩司书》的有关内容来看，律法对此是有限制的：不可取磨石、常穿的衣服、寡妇的牛等作为抵押，更不允许沦人为奴，不得扣留借债人过夜；债务到第七年若无力偿还，债主应豁免借债人，而且不能向他的弟兄或邻居追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收受重息的放债者根本不按律法办事。尼希米就斥责这种现象，并以身作则不取利息，规劝放贷者将作抵押和已收取的利息归还借债者：“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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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外族人之间的借贷不受上述犹太律法的限制，即使是七年豁免的惯例也不适用于外邦人，债主有权向借债人索讨。这便是《出埃及记》中有关借贷的另一方面内容。在以后长达十多个世纪中，在外族人中放贷的犹太富人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犹太高利贷者成了各种反犹事件主要的攻击对象，还成了不少文艺作品加以抨击与挖苦的形象，最著名的莫过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了。

公元3世纪初，加利利一带已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活动中心。罗马帝国经济状况不佳，统治者将公民权扩大到大多数居民，犹太人也不例外。犹太人不仅获得法律、民事、宗教、征税等多项自治权，而且在商业与放贷业中较为活跃。这些活动随罗马将军相互争斗而衰，又随戴克里先成为罗马皇帝而好转，直到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了基督教之后，犹太人的处境才每况愈下。

从公元前6世纪起，直至近现代，生活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世代相承达2000多年。早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他们就参与境内与国际的商品贸易，而且还从事借贷活动。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军队的军营以及阿拔斯王朝新都巴格达成了繁荣的行政和商贸中心。当时散居的犹太人几乎全部在阿拉伯大帝国的管辖之下，原先集中在巴比伦的几十万犹太人便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了一批新的犹太居留地，并使当地的经济活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巴格达出现了犹太钱庄。公元9—10世纪，巴格达、亚历山大等地因经济繁荣而导致借贷与储蓄大宗钱款的机构的建立。资本雄厚的犹太放贷者和商人首先设立钱庄，吸收暂不使用的资金，同时又向急需资金的商人提供贷款。其服务对象不限于犹太人，也包括非犹裔商人。有的犹太钱庄还成了国家债权人。

10世纪末，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分裂成不少小国，但犹太商人、放贷者、手工业者仍然活跃于这些国家之中。他们是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太商人与放贷者在这些国家中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与金融网络，并随着伊斯兰统一政权的崩溃而向欧洲渗透。公元7世纪时，在西班牙就已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穆斯林在西班牙建立政权后，犹太人的地位大为改善，一批批犹太人来该地落户，他们继续从事原先的老本行，成为工商业领域的活跃力量。

从9世纪开始，更多的犹太人通过意大利、法国和南欧其他国家进入欧洲。在10—11世纪，犹太商业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了挑战而有所萎缩，但阿兹肯纳齐犹太社团在欧洲却不断发展。1084年，施佩耶尔市的基督教主教发表了给予犹太人居住、商贸、诉讼、纳税等权利的声明，认为“应接纳犹太人以增加这个地方的荣耀”，特别是提到“我完全允许他们在住地内外及港口交换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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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犹太人参与该地货币、金融活动的佐证。

由于基督教欧洲的商业、手工业等行会长期垄断市场，将犹太人排斥在外，同时货币经济不断发展，需要有一批资本转入贷款行业，于是已有相当资本积累的犹太富商便抓住了这个机遇，将资本从商界转向金融业。12—13世纪，犹太人已成了欧洲放债业的主要力量。放债的风险很大，尤其是放债的对象是不受犹太律法制约的基督教徒。犹太放债者便千方百计靠拢国王和贵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人。其实，有些保护人也悄悄参与放债，还以种种形式分享着利润。正因为此，犹太钱贷业为确保让保护人分享利润，必然要提高其放贷利息，而利息太高，又授人以反犹的把柄。

犹太人在银钱业的崛起，被许多人解释为是犹太人用钱购买生存权。史学家杰拉尔德·克雷夫茨说：“没有钱，犹太人在敌人面前就没有任何护身之物。”这已被公认为犹太人善于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另有高见：“经商之中以银钱业为最可取，因为只有这一行业允许一个人全心全意致力于法律研究。因此犹太人之所以不得不经营商业，尤其是银钱业，以及他们的交易之所以成为一种受礼仪上限制的部落商业或民族商业，是有礼仪上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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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较深层的原因。

反犹运动罗织犹太人的主要罪行之一便是高利贷。1206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给法兰克国王的信件指责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傲慢，以致他们通过罪恶的高利贷，不仅榨取了高利，而且以利滚利，他们侵吞教会的财产和基督教的财产”。当时确实出现了教会财产作为拖欠贷款的抵押落到了犹太人手里，使教会失去了什一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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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自然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力量，引起主教的不快。于是犹太人便大祸临头了。国王或教会纷纷发布反犹政令，将欠犹太人的债务一笔勾销，不准犹太人再进行放债活动，更有甚者，勒令所有犹太人出境，他们的住所和资本转归国王所有。这就是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犹太人的遭遇。

商业与手工业行会的垄断剥夺了犹太人的就业机会，犹太人只能去从事背上高利贷罪名的行当，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既为所在国统治者带来财富，又使自己成为反犹迫害的对象。这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为了增加捐税，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宣称“犹太人是有益的、对普通人不可缺少的公民”，因此实行保护犹太放债人的政策，有些地方甚至禁止他们从事其他行业。
 
[20]

 中世纪史料还表明，当时贷款利率偏高主要不是犹太人自己决定的，而是教皇或国王决定的，为的是能从中分享利润。如在西班牙，决定贷款利率的法令是由国王本人亲自制定和颁布的。这些政策把犹太放债人导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当地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同样可以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旗号下对犹太放债人进行清算和迫害。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借贷取利既不符合基督教会的规定，也不为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容，但从现代经济理论来看，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实际上，犹太钱贷业对促使当时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流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如前所述，后来犹太人受波兰政府的优惠政策所吸引，纷纷进入波兰。这时，他们放弃了钱贷业，重新成为商人、手工业者、有的还成为波兰国王和贵族的征税人和经理人。不再从事放贷业的犹太人是否就能平安无事了呢？并非如此。后来波兰也掀起了反犹运动。可见不论从事什么职业，犹太人都难逃厄运。所以犹太人放贷取利只是反犹运动常用的一种借口而决非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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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犹太儿童的《托拉》教育




 [1]
 谢克（Shekel）：计量单位，1谢克合现代计量11.5克。


 [2]
 会幕（Tabernacle）：古代犹太人未定居并建造圣殿前，在旷野安放约柜和举行宗教仪式的一种帐篷。


 [3]
 他连得（Talent）：重量单位，1他连得折合现在36公斤。


 [4]
 《旧约·列王纪上》第9章和第10章。


 [5]
 本-萨桑前引书：《犹太人民史》，第396页和第392页。


 [6]
 A.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页。


 [7]
 《旧约·路德记》第4章第10节。


 [8]
 《旧约·耶利米书》第32章第7—10节。


 [9]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459—460页。


 [10]
 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原意为“上升”，指犹太人回到故乡居住、生活的行动。


 [11]
 《旧约·撒母耳记上》第6章第7节。


 [12]
 详见《世界遗迹大观（3）：地中海沿岸的西亚古都》，华园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30—31页。


 [13]
 《旧约·出埃及记》第31章第2—5节。


 [14]
 《旧约·出埃及记》第22章第25节。


 [15]
 《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2节。


 [16]
 《旧约·尼希米记》第5章第12节。


 [17]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360页。


 [18]
 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19]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459—460页。


 [20]
 埃班前引书：《犹太史》，第160页。


第七章 教育

一、注重学习的犹太教

犹太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宗教民族。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应信守与上帝订立的契约，认真学习上帝的律法，并将上帝的律法带到世界各地。有些犹太拉比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遭受到的种种“放逐”事件，不仅是对一度不遵循上帝律法的犹太人的惩罚，而且提供了向各民族传播“上帝律法”的良机。为了完成这个使命，犹太人必须认真学习上帝律法，在蒙受苦难、经历折磨中更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上帝之谕”。

犹太教的教义和律法本身就十分强调人与上帝的立约和沟通，认为不熟悉教义、不研读律法，就会失去精神信仰的支柱，也就失去了日常宗教活动的基石。认真学习圣经，从小接受宗教教育，是犹太教的题中之义，也是每个犹太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少犹太拉比强调，社会赖以为基的三大支柱是托拉、崇拜和慈善。对上帝的崇拜与对托拉的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塔木德》中所说的“学习是最高的善”，同样强调了学习与教育在犹太文化传统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说犹太民族是个重视学习的民族，是因为犹太宗教和传统本身就包含着注重学习的内涵。

上帝的诫命是犹太人世世代代必须学习的最重要的内容。《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除了强调对惟一的至高神耶和华的崇拜之外，又有大量律法条文以及如何建造会幕和各种圣器的技术性知识，还有许多饮食起居的具体规定。为了让上帝“可以永住在他们中间”，会幕便是上帝在地上的栖身场所。会幕在结构上分院子、圣所、至圣所三部分，每部分都有一定的样子。会幕中各种应具备的圣器都有特定的含义和制作规定。为上帝举行各种祭礼时在礼仪上又有一定的程序。不认真学习这些内容，就无法建造宗教场所和组织各种宗教活动。犹太人生活的习俗渗透着他们的宗教意识。食品的洁与不洁，身体的洁与不洁，人际关系的洁与不洁，以至各种节期如何进行，都有规定与限制。不熟悉这些内容，就无法进行符合律法的日常生活。

犹太教把遵行犹太律法视为一种大智慧。摩西在约旦河东旷野对随他一起出埃及的犹太人说道：“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不仅民众将学习律法与智慧相提并论，而且身为一国之主的国君更要学习与谨守律法。《申命记》提到：“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1]



《旧约》中有一个特殊的篇章《箴言》，以长辈训导子女的口吻讲述犹太人关于修身、持家、处世、办事、待人、修养等格言和谚语，贯穿着推崇智慧和智人、针砭愚昧和愚人这条主线。其中相当篇幅是所罗门王的语录，所以这些部分被后人称为《所罗门箴言》，视为劝导下一代知晓智慧和训诲的箴言，因为它“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但是要获得智慧和知识又必须笃信上帝，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2]

 敬畏上帝、履行律法、获得智慧、学习知识，这四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汇合成为犹太教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与《所罗门箴言》齐名的《所罗门智训》，是公元前150—前120年一位犹太人的作品，它借所罗门的口吻劝导身处异邦的犹太人恪守律法，歌颂智慧。作者对希腊哲学思想较为熟悉，因此“智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希腊化时期犹太人的教育观点。首先，“智训”指明智慧源于上帝。“智慧是个灵，灵是人的好朋友”；而“灵”来自上帝：“主之灵充满全世界，统管每件事……洞悉人们所说的每句话”；上帝之灵“以智慧造人，使其统治万物”，所以人的完美“如果没有来自上帝和智慧，也将被认为毫无可取之处”。
 
[3]

 其次，讨论智慧的本质在于圣洁和具有理性。“它具有统管一切的能力，并且审视一切。它透入每一个纯洁而有理性之灵”，“是上帝之活动与善性的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智慧只有一种本质，但却有多种表现形式，因而是畅行无阻的，清洁的，自信的，美好的，犀利的，坚不可摧的，慈祥的；“智慧之美赛过太阳与群星。她比光明自身强得多”。第三，虚心向智慧求教。智慧胜过任何宝座和王冠，“是所有财富的源泉。我虚心向她求教”；“我向上帝祈祷，我的思想当不会辜负我之所学，我当按照上帝的旨意讲话。他是智慧的导师；他校正明智者”；“我之所以学会了人们熟知的事物，也学会了人们尚未知的事物，正是因为塑造一切存在物的智慧是我的老师。”

与《所罗门智训》大约同时的《便西拉智训》包容了相当丰富的犹太智训资料，其主题与《所罗门智训》基本契合。在其中的“智慧赞”中这样咏叹：“敬畏主，便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敬畏主，便是丰富的智慧；敬畏主，便是智慧之花；敬畏主，实乃智慧之根。”
 
[4]

 它重申智慧源于上帝，同时强调智慧与律法的关系：“智慧即是律法，这律法实际上也就是至高上帝的圣约，由摩西向我们颁布，成为以色列人的传家宝。”这里将充满智慧的律法当成整个民族的传家宝，犹太教育思想和教育的基本内容都由此引申出来。

在拉比犹太教时期，《塔木德》的重要性甚至高于《旧约》。在寄居国生活的犹太人需要调整自己传统中的某些部分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犹太律法仍是犹太人学习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将书面律法与口传律法结合起来。承担教育责任的拉比学院一方面研究口传律法，使有文化的青年在其中深造，另一方面还帮助“农闲时前来”的体力劳动者进行学习。值得注意的是犹太教进入塔木德时期后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表现出通俗宗教的色彩。与此前反复强调上帝的智慧律法不同，现在以有现实生活内容的机智、幽默、关怀来讨论仁慈、公正等伦理问题。散居生活的现实就在面前，犹太教育与学习的中心必须做适当调整，这也显示犹太人顺应形势的一种兼容态度。

中世纪时，犹太社区进入“隔都”，犹太人遭受了种种屠杀、驱逐、掠夺、侮辱，但即使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仍然不忘教育的重要性。犹太社区中的慈善或救济机构尽可能设法让青少年有机会学习。在东欧还有一种穷学生“吃日子”的形式：为了让他们读完学业，允许他们在一周内分别到各家作客用餐。在一份17世纪波兰的年鉴上记载道：每个犹太社区中都要抚养年轻人，并提供他们去拉比学院学习所需要的经费；社区还要支持每个年轻人辅导两个小孩的费用；如果社区由50个家庭组成，就至少要抚养30个青年和儿童，使他们潜心学习《托拉》等犹太律法。这被视为当时犹太社区的教育理想。

到了中世纪后期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犹太宗教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后面还要详述。

二、作为教科书的《旧约》

民族的始祖往往被神化为有高深智慧和有特殊才能的人。的确，民族始祖身上总有一个民族引以为豪的品性，否则怎能被本民族尊为始祖呢？尤其是古代许多文明成果的产生均无法查考，将文明成果以及民族特征附丽于始祖身上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有神话与传说加以想象和烘托。

有些学者在追寻犹太生产技能的发端时找到了摩西或比撒列，另一些学者在探究犹太教育的鼻祖时则寻根到了亚伯拉罕。不仅有人称亚伯拉罕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有人断言是亚伯拉罕将算术和天文学知识传授给了埃及人，因为在此之前，埃及人并不了解这些知识。
 
[5]

 应该说，在公元前1000多年，还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原始文化处于混沌未开的状态，难以分门别类。所以，亚伯拉罕接受教育一说，多半是推测。至于两河流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倒是有不少依据。犹太民族在形成之初，受埃及文化与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这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结论。雅各的儿子约瑟从小被妒忌的哥哥们卖与外邦人，后来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接受的教育是外族人的。就拿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来说，从小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养，是在埃及后宫中长大的，受的是埃及文化的熏陶。但摩西却是犹太文化早期的杰出代表。可见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不妨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

要探究犹太的教育，《旧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出发点。这里着重讨论作为教材的《旧约》与犹太教育的紧密关系。在成文的教材形成之前，那些在社区中、家庭中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传说人物、历史事件、民歌民谣便成了古代每一个民族对下一代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对犹太民族来说，《旧约》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教育杰作。《旧约》是古代犹太民族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和本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传说，包括先知们的故事和他们对于犹太民族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作的思考，以及诗歌、智慧书、戏剧故事的汇集。在正式集成为《旧约》之前，这些内容先是口头流传，后来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最后在公元1—2世纪形成为正典。在长达1000多年的口头流传过程中，《旧约》事实上成了犹太民族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伦理规范、生活习俗的综合教科书。虽则是口头流传，不取教科书的形式，但其包罗万象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记述方式，事实上成为犹太人从小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教科书。

《旧约》的内容极为丰富，堪称古代犹太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耶和华至高神的笃信与虔诚，对摩西律法的知晓和信守，对犹太历史和伟人的反思和崇敬，对世俗生活中的“必须”和“禁忌”的遵循和规避，对生产技能与动植物知识的简介和普及，便成了早期犹太教育中的基本内容。《旧约》还探索世界的本原与人类的起源、人与上帝的立约、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旧约》中丰富的诗歌、箴言、智慧故事是古代犹太文学的宝库，表达了犹太人丰富和深刻的感情思想，激发了犹太人奇丽和深邃的想象和智慧。犹太人从小就是在《旧约》营造的氛围中成长的。即使在近现代，犹太各级教育的课本，仍然少不了《旧约》中的章节选录，就像我国各级教育的课本，仍然不能没有四书五经的选录内容一样。

除了《旧约》，古代犹太人还有一些“书”，它们同样成为犹太人在古代的教科书。如“约书”和“十诫”，就值得在此一提。摩西所说的“约书”既然是书，是否真有“书籍”的形式，不知其详。倒是写着十诫的“法版”（Tables of the testimony）却可以推想为抄写或刻写文字的石板。这可以称之为犹太人最原始的书。所谓的“约书”（Book of the covenant），其形式极可能就是这种式样。这里还提到摩西“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种当众宣读上帝律法的形式，既与宗教领袖向会众布道的形式相似，也与教师向学生读讲课文相似。或者可以说，犹太始祖向百姓宣讲律法的同时兼有宗教与教育的双重功能。

还有些远古的“书”已经失传，但《旧约》中对它们有所提及。其中如《雅煞珥书》（Book of Jashar），又称《耶述记》或《义士书》。《约书亚记》第10章中说：约书亚为大获全胜向上帝祷告：“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以色列人将敌人杀个干净；“这事岂不是写在雅煞珥书上么？”《撒母耳记下》第1章中说，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及其儿子约拿单，并吩咐将这哀歌来教导犹太人：“这歌名叫弓歌，写在雅煞珥书上。”
 
[6]

 由此可知，当时的确有《雅煞珥书》，专门记述古代犹太勇士事迹。该书在教育下一代中发挥了很好作用，大卫为扫罗父子写的悼词一直是犹太儿童读书的教材，到希腊化时期，犹太儿童仍在诵读这篇悼词。《塔木德》称《雅煞珥书》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谷的书”，但没有更多的说明。该书已无从考证，估计其内容已融入《旧约》之中了。

《民数记》第21章第14节中提到《上帝的战记》（Book of the Wars of Yahweh）一书。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书，引起了后来许多学者的探究。从字面上看，《上帝的战记》是对于犹太民族在上帝指引下取得战争胜利的记载，时间大约在约书亚领导犹太人入主迦南那个时期，内容可能只与旧约前五篇有关。犹太学者认为，该战记是诗歌形式的编纂集。这部书到底有多长篇幅一直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包括14节；另一些学者认为，有15节；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有17—20节，还有一首长达27—30节的诗。大多数学者经研究认为，《上帝的战记》确实是一部完整的书，但因某些原因未能保留下来。至于该书内容，不排斥已并入《摩西五经》的可能性。

远古时期犹太民族已经失传的书还有两种，它们是《犹大王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Kings of Judah）和《以色列王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Kings of Israel）。在《列王纪上》中对它们都有所提及。前者被提到15次，后者被提到18次。有人推测这两种书是希伯来民族南部犹大国和北部以色列国所有在位的国王的编年大事记，而《列王纪》则是以它们为基础撰写的。《列王纪》中，犹大国王有五位没有具体提及，以色列国王有两位没有具体提及。这可能是《列王纪》对编年史有所删节的结果。

综上所述，《雅煞珥书》、《上帝的战记》、《犹大王编年史》、《以色列王编年史》都是犹太民族的重要典籍。尽管失传，它们的内容与《旧约》中的有些篇章关系密切，很有可能在内容上有所重合。既然在《旧约》中已经对它们有所记述，失传的损失便不算太大。这或许也是古代犹太民族只留下一部大而全的《旧约》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约》确实是古代犹太民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在以后几节中，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无一例外都从《旧约》中选录有关内容作为教材。一些祭司、拉比、学者还专门为《旧约》或其部分篇章加写注释，以便于各种学校教育的需要。有些研究《旧约》的专著则成为拉比学院或圣经学院的教材。

到公元500年前后编定了口传律法总集《塔木德》，犹太人的学习又有了新的通俗教材。对于进入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欧亚各地的犹太人来说，作为正典的《摩西五经》的律法原则要作新的阐释，口传律法正好顺应了这种需求而进入犹太人的宗教、学习、教育等各个领域。《塔木德》在精神上与《摩西五经》一脉相承，是犹太律法在新时期的发展与补充。

三、犹太会堂的教育功能

从现存资料中，犹太人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希伯来王国所罗门执政时期。王国定都耶路撒冷，不仅建起了王宫，而且建造了第一圣殿，圣城成了犹太民族的政治与宗教的中心，带动了诸如商业、技艺等各业。为了培养宗教和技艺方面的急需人才，便办起了“先知之子”学校。虽不能确定其存在的具体形式，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很可能附属于圣殿，这样不仅能通过圣殿宗教活动来集资征捐解决办学资金，还可以由祭司、先知们担任教师以发挥其所长。他们向学生传授律法、祈祷式、反省、冥想和拜祭等仪式，以及讲解自己体悟出来的进入神境的奥秘。此类学校后来也出现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一些城市，以满足各地宗教活动对祭司和先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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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方犹大国亡于新巴比伦的铁蹄后，犹太人面临传统被中断、民族被同化的危险。所幸的是身为囚徒的犹太人并没有忘记犹太律法和犹太圣殿，他们创立了犹太会堂（Synagogue）以代替被毁的圣殿，整理出《摩西五经》以代替不知去向的约柜，犹太会堂这种宗教活动的组织形式由此产生。《摩西五经》这种成文的犹太律法成为宗教的正典，不仅对犹太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的继承和发扬至关重要，而且开辟了一种社会全民教育的新形式。

当犹太人结束巴比伦被囚的岁月，重新回到巴勒斯坦时，犹太会堂的组织形式和《摩西五经》的书面文本也带回了故土。祭司以斯拉重新颁布法令，向人民宣读《摩西五经》，敦促百姓遵守犹太的节期和习俗，不惜与异族妻子断绝夫妻关系以维护民族血统的纯洁性。约稍后于这个时期，犹太会堂内开始设立小学，让儿童在小学中学习，得到律法上的启蒙。会堂不仅有手抄的《摩西五经》，还设立图书馆。这些用羊皮纸抄写的书籍成了儿童和成人学习犹太律法和历史知识的教材。

在教育上承担工作的一般是三类人员：祭司、先知、未来的祭司或先知。祭司主要在会堂和附设学校中进行律法的研究和教学。先知主要在社会和宫廷中宣传律法，他们关于民族、统治者前途的预言常常被后来的事件所证实，所以他们这些启示性的讲演成了全国舆论的热点，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未来的祭司或先知是刚从学校中毕业的学生，经过一定考核能承担用希伯来语诵读讲解《摩西五经》的工作，可以派往各地的会堂或学校。

在约瑟福斯的《犹太古代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一书中，提到公元前3世纪前后太巴列、该撒利亚、多珥等地的犹太会堂在犹太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塔木德》中明确说，巴勒斯坦地区有犹太会堂39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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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耶路撒冷圣殿或会堂的学校中毕业的青年学者，在各地会堂中工作一段时间后便成了祭司或先知，并在这些会堂附设的小学中担任希伯来语和犹太律法的教学任务。

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文化的冲击下，不少犹太人运用亚兰语甚至希腊语，生疏了希伯来语，这给学习与讲解犹太律法带来了语言障碍。于是，凡培养诵读讲解律法的人才，便先要他们学习希伯来语。那些用亚兰语或希腊语讲解律法的祭司可以在以后发展成为学院（类似学习班）的机构中学习希伯来语，同时参加犹太律法的研究。这些机构通常设在会堂中。这样，犹太会堂不仅是犹太律法的研究基地，同时也成了学习希伯来语的场所。

随着希腊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鼓励学希伯来语无法与希腊语流行的趋势相抗衡。许多犹太人用希腊语在会堂中学习与讲解犹太律法。在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亚历山大，请了72位犹太学者，将希伯来圣经译成希腊文即《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不仅满足了熟悉希腊语言的犹太教徒的要求，而且还将犹太教中的概念与希腊思想中的概念进行了对照与融合，这使得希腊化程度较高的犹太人也能了解和学习祖先的律法和传统。

虽然很难说当时到底有多少犹太会堂使用《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但犹太会堂成为犹太民众公共祈祷和学习的中心，却是确定无疑的。人们在会堂中宣读、听讲、研究《旧约》，会堂仍然是犹太教育的主要场所。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教育机构网。初级教育是小学，可以设在会堂内，也可设在会堂外，主要教育儿童学习读书识字的基础能力。青少年入中级专门学校，学习犹太宗教文学，青年则入类似学院的高级机构，它们往往设在会堂内，或由会堂的祭司与学者主持，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指导下学习与研究律法。

在犹太会堂所办的高级教育机构中，聚集了相当一批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恪守犹太教信仰和传统，被称为哈西德人（希伯来语“虔诚”之意，见前注）。他们与亲希腊的倾向展开论争和斗争，而教育青少年一代便成了他们这种努力的重要方面。哈西德人当时并没有形成后来的哈西德派，他们是否与以后的法利赛人有直接关系，也缺乏具体相关的材料。法利赛人作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竭力维护犹太律法传统。由于他们具有丰富的学识、知识和智慧，在犹太会堂的地位不断提高，有取代世袭的祭司阶层的趋势。他们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力求启示和指导学生恰如其分地生活。

如何既坚持《摩西五经》中的律法原则，又不脱离当时犹太人的处境，这是维护犹太传统文化的关键问题。法利赛派中的一些文士认为，上帝在对摩西口授律法时，有些内容未能记录下来，它们是口传律法。这为法利赛人将《摩西五经》的原则精神与当时犹太人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提供了机遇。他们研究与编纂口传律法，使古代书面律法具有现实生活的适用性，在希腊化的环境中维护了犹太的文化传统，也为当时的犹太教育提供了适时的教材。有学者认为，法利赛人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卫士，“犹太教育史是与他们学术上的成就紧密相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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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圣殿被罗马人烧毁标志着犹太人复国希望严重受挫。此后，切实可行的不是政治复国，而是维护犹太文化传统，特别是保持犹太教的宗教信仰。在罗马军队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法利赛哲人和文士们，在约哈南·本·扎凯的领导下，于靠近犹大海岸的亚布内城继续从事犹太律法的研究。他们就是最早的犹太拉比。拉比本身就是“博学”的同义词。以后在巴勒斯坦与巴格达分别编纂的两部《塔木德》，成了拉比犹太教的经典。“塔木德”是“教学”的同义词。失去政治上独立地位的犹太人，通过各种形式的“教学”维持了民族与宗教传统的双重延续。

研究与编纂口传律法的拉比们是以学院为活动中心的。例如公元3世纪在加利利和犹大地区几个城市中，就有拉比的学术中心，后来便成了拉比学院。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贤哲约书亚·本·莱维，在南部的吕大建立了学院。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拉比学院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与宗教领袖或社区领袖平起平坐，有的地区的拉比学院甚至代行社区领袖的职权。拉比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活跃在犹太社区所开设的学校与会堂中。在缺乏条件设立学校的犹太社区中，犹太会堂成为犹太教育得以继续进行的主要场所。在会堂中，会众通过听讲《摩西五经》和《塔木德》，参与会堂赞美诗的咏唱，得到一种广义的社会教育。

对于会堂的教育功能，M.斯坦伯格曾有过概括：“会堂是一种学习的场所，是一座犹太教的学校，为犹太儿童和成人提供教育；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会堂不能作为正规的学校，那么可以说是学校的前身和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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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现代，犹太会堂的宗教和教育功能得以保持和发展，但其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变化，同时犹太会堂的文化乃至政治功能逐渐上升，这都是后话了。

四、教育体制和拉比学院

虽然最早承担教育责任的是犹太圣殿以及犹太会堂，最早的小学也是从会堂中诞生，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会堂之外就没有其他形式的学校教育。犹太会堂办小学受到社会上的欢迎，但无法满足众多学龄儿童读书的要求。在公元前1世纪，出现了会堂之外的小学。这些小学从识字、写字、读书开始，以启蒙教育为主。

这类小学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很有推广的必要。公元前75年，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颁布广泛实施初级教育的条例，规定犹太社区必须资助公共教育，家庭必须送儿童入学。到公元64年，大祭司贾希瓦·本·卡纳拉重申每个市镇都必须设立一个学校，供6岁以上的儿童就学。6—10岁的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先学文字，后学希伯来律法的初步知识，以《摩西五经》为基本教材。卡纳拉大祭司这个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视为犹太正规学校教育开始的标志。

随着小学教育的开展，对于从小学毕业的10岁儿童来说，进一步的教育便成了实际的需要。有些城镇设立了专门学校，通常是律法学校，主要学习如何口述犹太律法。这种专门律法学校的学制1—3年不等，要学会用希伯来语背诵和讲述犹太律法。从专门学校毕业后，学生如很有才干或父母能支付教育费用，还可以到以著名学者命名的学校如“山迈之家”、“希勒尔之家”等继续深造。山勒、希勒尔两位贤哲在口传律法上很有研究。在他们的学校中，以书面律法的原则精神来研讨当时实际生活中的公正与诚实、道德责任等问题。希勒尔属法利赛教派，这派文士以服侍上帝不计报酬而著称，所以他的学堂不以贫富划线，向所有好学的青年敞开大门。

教学内容从书面律法《摩西五经》转向口传律法，是犹太教育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在于不拘泥于书面律法的字面意义，使人们在书面律法的内涵中发掘出数层含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有的学者还指出了另一个特点，即口传律法实现了从神的语言向“人的语言”的转变，这意味着犹太教育从宗教中心向社会中心的拓展。希勒尔的教义总结了希勒尔和山迈早期学派的教义，吸收了拉比们制订的典型案例和裁决集，以及法利赛派哲人与文士关于口传律法的思想成果。到3世纪，经犹大·海亲王审定，诞生了《密西拿》。后来又出现了对《密西拿》进行补充和诠释的《革马拉》，两者合并形成《塔木德》。从此以后，犹太教的圣卷不再是单一的《旧约》。《塔木德》与《旧约》一起构成了拉比犹太教的基石。犹太宗教生活从早期依赖于献祭崇拜转向依赖于人世间的道德行动和忏悔行为，进而使犹太教育重心从对神的虔诚向人世间道德转移，同时引起了犹太教育体制上的变革。

拉比学院（Rabbinic Academy）的诞生是犹太教育体制变革的一大成果。在公元3世纪时，犹太人在遭受残酷镇压后学会了与罗马统治者和平相处。犹太人的族长被罗马当局认可为“王公”，享有某些自治特权。在犹大·海亲王领导期间，教长与拉比之间没有多少矛盾。随着拉比们对《密西拿》的解释以及把它运用于日常生活，拉比们开始在加利利等地建立独立的学术中心，其地位逐渐上升。起初是围绕个别哲人而建立的许多学术中心，后来逐渐相互联合而形成学院，以推动律法研究中的合作和辩论，这便是最早的拉比学院。到公元3—4世纪，巴勒斯坦一带已经建立了加利利、该撒利亚、齐波拉等学院。在巴比伦则有蓬贝迪塔、莫霍札等学院。巴勒斯坦的拉比学院以加利利学院为代表，而巴比伦的拉比学院被统称为萨珊波斯学院。如前所述，《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巴比伦塔木德》便是这两个地区拉比学院研究犹太律法的成果集成。

值得注意的是，《塔木德》极少利用《旧约》，它把过去自上而下的上帝权威、自下而上的崇拜，转变成为对许多社会事物的广泛论述。人们在这种讨论式的论述中，不仅保持着与世俗生活的持续联系，而且能使后来的学习与研讨者在其中进行推理和思考。因此，以《塔木德》作为教材和对《塔木德》进行讲解和讨论，就具有了某种开放性。《革马拉》对《密西拿》所编纂的律例进行的评注，大部分采用对话形式，发问与回答，反对与反驳，驳斥与反驳斥，由冲突到一致，使学生从中得到思维方法的锻炼。这与犹太人善于辩论与思路敏捷的特点不无关系。

7世纪60年代，穆斯林势力已达到相当大的领域，巴比伦犹太人的社区领袖被阿拉伯统治者所认可。同时拉比学院的院长们对犹太社区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他们与社区领袖一起分享着犹太社区中的权力。苏拉学院和蓬贝迪塔学院在巴比伦以至在许多犹太社区拥有很高的威信。9世纪后，在巴比伦和波斯一些地区的犹太社群中，已经将原先交给社区领袖的捐税上缴到了拉比学院。学院的首领甚至有任命法官的绝对权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到11世纪时，社区领袖已成为一种荣誉职位，实权均在拉比学院首领的手中。

在拉比学院的全盛时期，学院是学者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的机构，也是培训年轻拉比的场所，各地的学生都前往苏拉学院和蓬贝迪塔学院求学，经过深造成为未来的拉比、法官、社区行政官员，拉比学院的权力因此得到了强化。此后，北非亚历山大、凯鲁万等地也纷纷建立拉比学院。

欧洲犹太人也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旧约》和《塔木德》的学习研究。10世纪时，在莱茵兰城市美因兹和沃尔姆斯、在法国北部的特鲁瓦和桑，已出现了拉比学术中心，学习与研究律法的气氛较为热烈。所罗门·本·伊萨克等学者对犹太人遇到的政治、律法、伦理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新的演绎法和批评目光对《塔木德》的观点进行分析，还对《塔木德》添加注释和推敲某些含义。这些添加注释被称为“托萨福”（Tosafot），实际上成了源于《巴比伦塔木德》但又适合法、德地区的《塔木德》。伊萨克将这些研究成果写入了作为当地犹太教育基本教材的《旧约》注释本和《塔木德》注释本中。尤其是后者，十分简洁明了，使就读于阿兹肯纳齐犹太社区学校的学生有了一本非常精炼的《塔木德》教科书。

14世纪时，波兰成了犹太人的移民热土，犹太社区规模很大。犹太社区自治机构选出管理委员会，负责向它的成员摊派上缴政府的捐税，确保基本教育的需要及其他需要。当地的拉比要经过选举才能担任，任期为三年，领取公职津贴。在波兰犹太人中仍然沿用初级到高级的教育体制。13岁以上的犹太青年才能进入塔木德学院学习。波兰犹太青年高级课程的核心仍旧是塔木德和拉比经典。在17世纪的一份文献上这样写道：“所有学院里的学生都勤奋攻读《革马拉》、拉比的注释，以及托萨福……”
 
[11]

 到18世纪，拉比学院开始受到启蒙改革思潮的冲击。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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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旧约·申命记》第4章第6—10节，第17章第18节。


 [2]
 《旧约·箴言》第1章第7节。


 [3]
 引自《所罗门智训》，载前引书《圣经后典》，随后两小段中的引文同一出处。


 [4]
 这段所引见《便西拉智训》，载前引书《圣经后典》。


 [5]
 保罗·克里茨曼（Paul Kretzmann）：《犹太教育》（Education among the Jews），波士顿1919年版，第14页。


 [6]
 《旧约·约书亚记》第10章第12—13节，《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17—18节。


 [7]
 参见张和声《早期犹太教育浅述》，载潘光、金应忠前引书：《以色列·犹太学研究（1990）》。


 [8]
 陈超南前引书：《犹太的技艺》，第256页。


 [9]
 纳坦·德拉比辛（Nathan Drazin）：《犹太教育史》（History of Jewish Education），巴尔的摩1940年版，第6页。


 [10]
 米尔顿·斯坦伯格（Milton Steinberg）：《犹太教概要》（Basic Judaism），纽约1975年版，第150页。


 [11]
 塞尔茨前引书：《犹太的思想》，第481页。


第八章 文艺

一、《旧约》定下崇高的基调

《旧约》与荷马史诗都是古代文化中的瑰宝。作为精神产品，它们各自积存着其创造者的信仰、理想、伦理、审美等观念的基本构成因素。只要将《旧约》与荷马史诗作一比较，希伯来与希腊两民族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之处便能形象地表现出来。的确，两民族在古代就开始崇信天神，但这趋同性是与差异性同时并存的。因为希伯来民族心中的上帝太具民族特色了。

大卫王对上帝的赞诗是这样写的：“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1]

 在《旧约》中，美因与神意相连，融合了摆脱罪孽、救赎苦难、施行公义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精神内涵，宣扬在人的审美活动之上还有一种更神圣的美，这就是上帝的创造之美、至高之美、至能之美。《创世记》的开篇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而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2]

 这就是犹太人心目中最崇高最伟大的美。

希腊民族的主神宙斯除了具有神的至尊和伟力之外，还具有男人身心上的强健、勇敢、机谋、多情、高雅。希腊民族的爱与美之神阿佛洛蒂忒除了具有神的完美和典雅之外，还具有女人身心上的妩媚、温柔、美妙、可爱、纯洁。这些神是人的理想，是人的提升，表现了希腊民族崇尚的和谐之美：心灵与肉体的和谐，理性与感性的和谐。在总体上看，希腊雕刻众多杰作表现了和谐之美的境界，是和谐之美的理想的一种外化。

然而，希伯来民族的神却很不相同。耶和华，是开天辟地、创造人类的上帝，是与人订立约法的上帝，是给人类以信仰、伦理、秩序的上帝，是指引人类在罪孽中进行救赎、在苦难中完善自身的上帝，是把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上帝。希伯来民族的上帝完全是精神性的，是自有永有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是公正公义的。总而言之，希伯来的神是至上、至高、至尊、至善、至能的上帝，黑格尔说过：“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就是崇高本身最纯粹的表现。”
 
[3]

 开天辟地与创造人类，这是何等崇高的创造，是崇高的峰巅之举。崇高是不同于优美的另一个审美范畴，常常表现为自然界的巨大体量与惊人的奇观，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精深博大。希伯来民族崇尚的上帝，最具崇高的品格。这是一种无身无形的纯粹精神的美，一种赋予人类历史使命的美，一种在道德上完善自我的美。

犹太人以崇高为主的美学观念对犹太文艺活动和文艺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犹太人严禁制作偶像进行崇拜的重要原因。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申命记》第5章第8节、第4章第16—18节中，都以极为严厉的口吻为犹太人定下了必须执行的一条重要律法：“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

在犹太律法中，雕刻偶像并加以跪拜是一种邪恶。这必然会导致在信仰上对上帝的背叛。在审美上，这也不符合犹太人对崇高的追求。因为上帝的崇高与伟大来自“上帝即自有永有”的观念，它无法具体化为一种寻常的形象。公元3世纪时雅典学者朗吉弩斯说：崇高的来源“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便能解释这个事实，即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犹太人对具象艺术和再现艺术抱否定的态度，所以难以列举古犹太民族的具象艺术作品。人们一直在讨论，在完整的意义上是否确实存在着能与古希腊艺术相提并论的“古犹太艺术”。肯定的观点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否定的观点又无法否认古代犹太人的各种艺术活动。作为艺术的民族，谁都无法与古希腊民族相比。同样我们可以说，作为宗教的民族，谁都无法与古犹太民族相比。但不能因这些鲜明的民族特点得出两者之中谁没有宗教活动或艺术活动的结论。

为了崇拜以及开展宗教仪式，为了居室的装饰和个人的仪容，犹太人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合创造了各种感性形象来进行审美活动。例如，犹太妇女使用金银饰品可以远溯到客居埃及那个时期。即使对上帝的崇拜，也不全然否定美化与装饰。从出埃及时设立的帐幕，大卫王时期的圣殿，乃至“巴比伦之囚”结束时的会堂，都可以找到不少审美装饰的例证。犹太祭司常常使用一句名言：为了遵循宗教的礼仪教规，上帝应该用美的东西加以“修饰”。这话是从《出埃及记》所说的“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中引发出来的。其实，这类言论是对“不可雕刻偶像”这条律法的必要补充，它们成了犹太人从事某些具象艺术活动的依据和辩词：即使运用美的修饰，常常是加强上帝的崇高。

其实，从禁刻偶像的律法上下文来看，准确的含义是不准对人或动物的刻像进行崇拜。至于不用于崇拜目的的造型艺术能否允许，《旧约》中没有更明确的说明。因而，犹太人一般不去冒这种违背律法的风险。但是，考古发现了一尊公元前9世纪的泥塑，它再现了当时犹太人糅面粉的姿态和糅粉盆的形状，简朴拙陋的形象中不乏浓厚的生活气息。类似的作品不多，堪称艺术珍品的更几乎等于零。这就使得“存在古代犹太具象艺术”这个主张难以获得充足的证据。

犹太律法禁刻偶像的强硬态度还与犹太人的周边环境有关。整个古代时期，犹太人所处的环境并不宽松平和，战争此起彼伏，尤其是强大民族对犹太人的地盘一直虎视耽耽。这些民族都崇拜偶像。为了保持民族的独立与生存，犹太人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宗教律法，而且在文化艺术上也有必要维护自己的艺术传统和审美观点。这是我们理解以后犹太人对造型艺术所持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圣殿被毁时，犹太人近乎疯狂地反对任何形象的艺术，这是因民族的对立与宗教的分歧加剧而引起的。但在后来的希腊化时期，犹太人改变了直接反对希腊统治者的强硬立场，对造型艺术的态度也随之趋向宽容。那时，邻近民族中因宗教原因开展了破坏圣像的运动。然而，作为古代圣像坚决反对者的犹太人却没有给予任何响应。相反，有些犹太人却在墓地的石棺上开始雕刻形象，开始雕刻简单的人或马的形象，后来发展成人头浮雕。另外，在中世纪西班牙的希伯来圣经手稿中，对圣地描绘里没有出现人物及动物形状；但在拉丁文的圣经手稿中，居然在圣坛上画了一只绵羊。
 
[4]

 这些小转变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对具象艺术的全面开放，只是犹太人迈向具象艺术的漫长过程中的一小步。

整个古犹太时期，平淡无奇的造型艺术与成就斐然的诗歌艺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犹太人不缺乏艺术才华。既然律法那样深入人心，造型艺术之路不通，诗歌便成了犹太人倍加关心的领域。《旧约》中的《诗篇》集录了从统一王国时期到巴比伦囚虏归回时期的诗章150篇。其中以祈祷、赞颂、朝圣、训诲为主，以诗歌形式表达了犹太人民对上帝的崇敬、虔诚、赞美、遵循之情。它们在审美上大都具有崇高的品格。尽管《旧约》中的《雅歌》赞美了生活中的爱情，十分感人，但只有8个诗章，无法与《诗篇》等量齐观。

以崇高为主的审美观念在古代犹太音乐和舞蹈领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旧约》中关于音乐舞蹈的记载大多数与崇拜上帝有关。中世纪之后，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犹太音乐舞蹈有所发展。但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崇高的审美特征始终在犹太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文学：圣经、圣书、圣诗

一部《旧约》，作为犹太教的宗教“正典”已为世人公认。但如果把《旧约》作为文学巨著，同样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从文学角度分解《旧约》，可以分出神话、传说、史诗、史传、小说、戏剧、宗教诗、抒情诗、智慧文学、先知文学、启示文学等不同类型。

神话与传说以上帝创世造人、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的诞生与被逐、全球洪水与诺亚方舟保全人类和生命为代表。史诗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等犹太始祖的故事以及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为线索。史传文学以叙事文学的形式记述了犹太人进入迦南、建立国家、国家覆灭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小说可见《路得记》、《约拿书》和《以斯帖记》等篇。戏剧在《旧约》中较为单薄，有些学者认为《约伯记》可以作为典型。《诗篇》、《哀歌》和《雅歌》，以及见于各篇的诗歌，是宗教诗和抒情诗的代表。智慧文学集中在《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中。犹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阿摩司等人在内忧外患的严峻时刻，发表了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演说和预言，构成了先知文学的基础。启示文学在《旧约》中仅见《但以理书》。由于先知们对未来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先知文学已无多少吸引力，于是采用象征手法指点前景、用异象或幻象喻示未来的启示文学便应运而生。启示文学在公元前2世纪成为犹太文学的主要样式。

在将《旧约》作文学样式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来分析这些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

首先，积淀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因素。在近代以来两河流域一带的考古发掘和测定中，有相当多的地名和历史陈迹可与《旧约》中记叙的内容发生联系。人们惊奇地发现《旧约》具有许多与犹太民族史吻合的“历史投影”。古代伟大的史诗无不具有故事情节性和历史真实性两个因素。荷马史诗以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而《旧约》则以历史真实见长。意大利学者维柯说：“各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教民族的一些最古老的历史。”他认为，《旧约》中的历史比其他流传下来的世俗历史都古老，“因为它详细地记载了一段八百多年时期的家族父主统治下的自然体制，也就是家庭体制”。
 
[5]

 将《旧约》作为犹太正史是不妥当的，但作为历史性文学作品来阅读，却大有好处，因为它用叙事、抒情、教谕、描绘等众多形式展现了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轨迹、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思想情感、聪明才智、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悲哀。这些血肉丰满的生动内容是一般历史著作所缺少的。

其次，文学与宗教的结合。如果说，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在古代一些著名的史诗中比较多见，那么，以自己的文史典籍作为宗教信仰正典的民族却仅止犹太民族一家而已。犹太民族关于天地开创、人类诞生、万物出现的传说与神话就直接与他们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发生联系了。对上帝的崇拜与虔诚从此一以贯之，一直延续至今。上帝的品性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过一些大同小异的变化，例如，耶和华上帝是否与人同形同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但世上像犹太民族那样从远古到现今自始至终崇信同一个上帝的民族是不多的。佛教诞生的时间在公元前6世纪，但佛经与佛教文学相结合的完美程度是无法与《旧约》相提并论的。《旧约》确实是一本将古代神话、传说、史诗、小说、诗歌等文学经典与宗教正典熔为一炉的伟大著作。

再次，富有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犹太民族是一个重视宗教信仰、律法道德、智慧思考的民族。在《创世记》中所涉及的天地生成、人类诞生和万物起源的问题都是哲学上的重大命题。但犹太民族却是在诗性语言中、在故事的讲述中娓娓道来，不用逻辑的推理，也没有抽象的空论，却同样把人们吸引到了这么一个精神境界去思考世界上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在希腊化时期，斐洛等犹太学者运用希腊哲学分析《旧约》中表层记叙背后的多层意义，指出许多故事其实是深层理性的一种比喻。这是对旧约文学深层涵义的开掘。在最古老的典籍中，一些民族突出表现出或天真烂漫，或勇猛粗野，或幻想奇特的色彩，而犹太民族则表现了一种难得的虔诚，即对至高神上帝的虔诚。“诗性伦理从虔诚开始，虔诚是由天意安排来创建各民族的，因为在一切民族中，虔诚是一切伦理的、经济的和民政的德行之母。”
 
[6]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旧约》中那么多的律法规定，从著名的“十诫”到摩西在《申命记》中关于律法的三次总结性讲话。这些律法内容如此丰富，以致犹太人把《旧约》前五篇称为“律法五卷”。犹太民族对智慧情有独钟，常用格言、谚语、讽喻、寓言来总结生活各个领域的经验、规矩、准则，训导人们的言行，启迪人们的智慧。从精神的深度和广度这个意义上说，《旧约》是以文学语言书写的古代犹太思想发展史和精神文明史。

拉比文学（Rabbinic Literature）是犹太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巴勒斯坦和巴比伦两地的犹太学者、哲人和拉比们发展了口传律法。他们的著作整理、概括、收集了公元2世纪以后五个世纪的伦理教义、寓言、箴言、传奇和民间传说。拉比们的作品包罗万象、内容庞杂，涉及了宗教、律法、教育、生活等各个领域。将拉比著作称为文学主要是指它们具有文学性。尤其是《巴比伦塔木德》，内容广泛、文字优美，其中前半部，即《密西拿》，使用纯正和有力的希伯来文写成，被人们认为是“这一时期文学和法学的伟大著作”。
 
[7]

 正因为如此，《密西拿》并不单纯是一部法典，而是一部广泛讨论犹太人行为规范的文学性圣书。《米德拉西》是另一部重要的拉比文学作品。尤其是《亚加达米德拉西》，源于犹太会堂和学院中的说教，涉及不少非律法内容，并吸收了许多轶事和传奇，具有通俗的特点，成为犹太儿童家庭教育的必备读本。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米德拉西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证明是古代拉比中高妙的宣教艺术，它是重塑拉比犹太教之基本神学的主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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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领域吸引了不少有才华的犹太作家和学者。他们继承了《旧约》中赞美诗、祈祷诗、忏悔诗、抒情诗的传统，表达对上帝的崇敬与赞美之情、摆脱苦难与获得解脱的愿望、对幸福和平生活的向往。在《塔木德》主宰犹太文化的时期，虽然一些犹太知识分子越出了拉比教义的范围，把兴趣扩展到自然科学、哲学、语言学和诗歌的领域，但没有留下像样的诗歌作品。但在10世纪以后的西班牙塞法迪犹太人中，却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例如，前面多次提到的在格拉纳达任宰相达30年的纳格雷拉，就曾创作过一些优秀的希伯来诗歌，其中一部分是歌颂他统率当地军队获得的军事胜利。还有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诗人犹大·哈列维，他的诗歌涉及世俗和宗教的各个主题：酒和友谊给人的快乐，爱的热情，自然的美，礼拜日的高尚含义。他还创造了一种很特别的缅怀锡安的诗歌体裁。在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我的心在东方，我处在西方的底层。我的食物原本无味，它怎会变得香甜？当罗马人占领了锡安，而我戴上了阿拉伯人的镣铐，我怎能兑现我的保证和誓言？”这首诗后来成为号召犹太人民返回圣地的著名诗篇。有些学者认为他缅怀锡安的诗将圣地的荒凉与怀念的华美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具有特殊的犹太风格。

此后兴起的意第绪文学同样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在前面已提及。到了近代启蒙改革运动以后，犹太文学在保持宗教传统的基础上才表现出日趋鲜明的现实主义。

三、音乐：圣乐、圣歌、圣舞

《旧约》为我们提供了古代犹太音乐的宝贵资料。《创世记》中提到，犹八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民数记》中谈到号角及其功用，称这些用银锤出的号角是“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的；它还用于战争和祭献活动：“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在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历代志》记载，当大卫把约柜运至耶路撒冷时，一路上伴随着音乐与歌舞：“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上帝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据传大卫在音乐上很有才华，从小就学会弹琴和吹笛，扫罗遇到烦恼时，便叫大卫弹琴调节心情。

古代犹太音乐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宗教性。犹太宗教场合常用音乐加以配合，需要有专门的乐工。乐工多由利未支派人担任。大卫王时期，利未人分为圣所中祭司的助手、士师、守门人和乐工四部分。《历代志》中提到：“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提到，在巴比伦囚禁生活后重返故国的有音乐人才，如“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实”，由此可以推测在第一圣殿后期的犹大地区已有以音乐为业的人。出土文物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亚述王西拿基立曾立过一块六角形的泥柱，上面的铭文记载他于公元前701年攻打犹大国，犹大王希西家称臣纳贡，在奉献之清单中有男女音乐人员。

在巴比伦囚居期间，早期犹太会堂的宗教活动也少不了音乐，所需奏乐人员仍在利未人中培养和挑选。利未音乐人员在巴比伦还被迫加入宫廷乐队，或演奏作乐，或奏军乐鼓舞赴战场的士兵。巴比伦宫廷乐队中的犹太乐工后来便组成了返回耶路撒冷的圣殿乐队。乐队基本由弦乐器、钗钹，及人数较多的合唱队组成。乐队绝大多数时间为宗教崇拜、国王加冕、庆祝胜利演奏，少有资料提及民间音乐活动。

古代犹太资料提及的犹太乐器有十多种，主要使用的有钗钹、铜铃、响铃、瑟、琴、笛、长号。这些乐器在两河流域一带被广泛使用，根据不同场合进行组合。例如弹琴与鼓瑟合作最为常见。考古出土了一只公元前1000年的陶质香炉，上面饰有4—5个人物形象，分别在弹奏琴、鼓、钹、双管笛，这可能是另一种组合。古希腊使用七弦琴，犹太人多用三弦或六弦琴，在古犹太的硬币上铸有这种琴的形象。《旧约》中多次提到的号角，经学者研究认为应分两种，一种主要用于军事、王事和圣事，另一种主要为民间使用。为了加以区分，第一种称号角，第二种称号筒。

希腊化的推行使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普遍重视音乐。各地出现了不少剧场、竞技场、杂耍场，音乐也随之兴旺起来，不仅有专门的音乐演奏，还出现了为其他表演制造气氛的音乐助兴。在约瑟福斯的著作中提到希律家族曾经组织过音乐竞赛。音乐的兴起成为哲学家与学者常常讨论的议题之一。音乐的审美形式及社会功能经学术讨论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就在一般民众热衷于器乐演奏所产生的热闹气氛时，有文化教养的人却欣赏优柔情调的音乐。而不少犹太人则改变了热爱器乐的传统态度，全力发展“圣咏”音乐，也就是无须器乐伴奏的圣经经文的吟唱。圣咏音乐实质上是将音乐的器乐、音调等形式因素大大压缩甚至取消，把注意力集中于唱词内容的本身。

第二圣殿被毁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原先在圣殿中进行的崇拜仪式和相关音乐活动被取消。擅长韵音乐的利未人没有用武之地，只能离散而去。犹太会堂取代圣殿成了犹太人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但这些较为分散、规模不大的会堂没有供养乐工的必要。后来，拉比犹太教干脆不准在会堂中使用乐器。因此，犹太音乐走向了严格的声乐艺术。不能说器乐此后进不了会堂，但在近代之前相当长时期里犹太音乐的主潮在于圣咏却是不争的事实。无伴奏的圣经经文的咏唱成了会堂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也与犹太民族一贯重视圣经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利未人的器乐演奏过去主要与祭献动物的宗教活动相联系，在圣所或圣殿中造成一种离开地面升腾向上的氛围。这是一种抽象而超验的音乐。圣咏却有所不同，它把外部的仪式心灵化，也就是说在吟唱歌词时以内心去与上帝交会。在与上帝的交会中，教徒可以在一个较广泛的天地中把自己个人的感恩、喜庆、悲痛、悔悟等各种感情直接在咏唱中表达出来，无须借助过多的仪式及别人的器乐演奏。所以，圣咏是一种主观感情色彩较多的音乐。起初，会堂圣咏时在会众中推定一位领唱者，他可能是某个拉比或长者，也可能是音乐上有专长的人。后来，领唱者多为才能出众的歌手，他们成了职业领唱者。每个犹太集居点或会堂中一般都有自己的圣咏领唱者。

既然圣咏是适合广大会众以说唱圣经经文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在音调上就不能过于复杂，难度大的吟唱形式自然地不为会众接受。赞美诗为会众所熟悉，配上通俗唱的吟唱形式很快便流行起来。赞美诗的歌唱形式便成了圣咏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赞美诗歌曲以简单的曲调形式和祈祷般的语调，反复多次地咏唱以配合圣经的阅读。这种圣咏的基本格调为各地犹太会堂中的圣经歌曲提供了原型，所以具有较明显的趋同性。不仅如此，犹太会堂的圣咏形式对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教堂音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赞美诗歌曲也是基督教音乐的一个重要方面。

平淡简单的吟唱圣经有利于会众专注于圣经内容本身，但总有过于呆板的缺点，使会众感到乏味。于是从中又发展出歌手与会众在咏唱中的分工。这便是赞美诗应答式吟唱。根据《塔木德》的记载，咏唱班的领唱者与会众轮流唱全句或半句。有时将某一诗句处理成迭句，当领唱者唱摩西的赞美歌：“我要赞美你上帝”，会众便接着再重复唱该诗句。也有这种情形，领唱者唱诗句，而会众则插入“哈利路亚”这个对上帝的赞美语，这种唱法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甚至可以在基督教教堂中听到类似的唱法。

虽然会堂音乐排斥了器乐的运用，但在实际生活中，犹太人仍然热爱器乐，用来伴唱和伴舞，用得最多的是鼓、笛子和长颈的琴。在耕种、拉纤、编织等劳动中有不少劳动歌曲。在小旅馆、集市和其他热闹场所，不乏娱乐的歌声和乐器的演奏。但是严肃的拉比对音乐的娱乐性十分警惕，当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者把音乐作为享乐生活的一部分时，犹太拉比反其道而行之，有人还试图禁止音乐。但民众对音乐的态度并没有受拉比太多的影响。如婚礼中器乐演奏和应答式的歌唱越来越受欢迎，使犹太社区的领导人也开始鼓励婚礼的音乐助兴，以致一些拉比后来也改变了对音乐的严肃态度。

受不准刻绘偶像加以崇拜的戒律限制，犹太造型艺术的发展断断续续，极为缓慢。相比之下，舞蹈却较为活跃。在希伯来文中有11个动词与舞蹈有关。大大超过有关美术的动词。《耶利米书》记载上帝的话：“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提到犹太人在悲哀时也跳舞：“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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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以及其他资料来看，犹太舞蹈可分为胜利舞、敬拜舞、节日舞、求爱舞、婚礼舞等。旧约中记载了运送存放法版的约柜时，犹太人与大卫王便“作乐跳舞”，表示对耶和华的崇敬。散居生活开始之后，一些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和拉比考虑到环境安全因素禁止了一些舞蹈，只保存了婚礼舞蹈和安息日舞蹈。直到16世纪，婚礼舞还相当传统。一份材料提到，在以舞蹈向新娘祝贺之后要跳诫条舞，跳时规定男人只准与新郎跳，女人只准与新娘跳，颇似中国古代的“男女授受不亲”。在安息日，犹太人也常在聚会中以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感情。

随着时间的迁移，反映新的日常生活的舞蹈形式纷纷出现，例如桦树嫩枝舞、跳跃舞、博士发怒舞、捕鱼舞等等。其中一些很具幽默感，也可从中看出客居地文化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使犹太人的音乐舞蹈活动进一步活跃。在15世纪的意大利，凡是要成为犹太教师的人，都要接受包括音乐舞蹈在内的教育。当时还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犹太舞蹈家J.马萨罗，享誉全意大利。到了近代以后，犹太舞蹈音乐更多地受到欧美客居地文化的影响，宗教色彩也逐渐减弱。

四、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卷轴书

《摩西五经》中以极为严厉的口吻传达了上帝禁止制作任何形象的戒律，这是古代犹太造型艺术极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戒律之前，犹太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个善于工艺的民族。有些学者认为在迦南发掘出来的制造形工具、泥面具、陶质小塑像等文物，不能排斥与犹太人祖先的关系，因为进入埃及之前的犹太先民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至高神宗教，因而有可能制作人与动物形象的器或陶器。

入主迦南后的犹太人在造型艺术上仍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品。这就是他们在圣殿中制作的基路伯（Cherubim）形象。作为上帝的坐骑，他们在约柜上方展开翅膀，成了约柜的守护神，还出现在第一圣殿的内殿和外殿的墙上。有些门上也刻上基路伯的形象，并贴上金箔。于是，作为守护神的基路伯同时也成了圣殿的装饰品。公元前9世纪，亚哈在位时在撒马利亚建造了一座象牙宫，也雕刻基路伯的形象。从发掘的象牙刻像来看，它有点像古埃及的人面狮身斯芬克斯，并长着多对翅膀。从这种造形中可以看到埃及和近东文化的影响。那时的雕刻还有公牛与狮子。在第一圣殿中有一只大型的铜铸洗涤缸，名为“铜海”。它的底部由12头铜铸的公牛作为支撑，构思巧妙，代表了第一圣殿时期犹太造型艺术的水平。从摩西在出埃及时下令将金牛犊烧化到所罗门用铜牛装饰圣殿，这表明犹太人对动物造型的态度有了一定的转变。犹太人对狮子同样赞美，在圣经中提及狮子的文字多达150处，有时用来比喻犹太人的英勇和犹太伟人。在夏琐发现了一只石狮，刻于公元前14—前13世纪，造型极为简练，但以蹲立抬头之态与结实挺直的结构表现了狮子的威猛和力量。在第一圣殿的铜座芯子上也有狮子、牛、基路伯，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

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犹太人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中强大的造型艺术把犹太人逼到了极其为难的境地。历任统治者一再在极为敏感的犹太宗教场所强迫犹太人接受人物形象，而犹太人也一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强烈反应。马卡比家族领导的犹太起义就是以反对希腊化的偶像作为导火线的。但在强权统治下的希腊化不可能不对犹太人产生影响。在罗马人支持的希律王朝时期，上层人士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态度。例如希律家族不反对在犹太人不集中居住的地区出现塑像和画像，一些有地位的家长默认有自己形象的画像。一份略后一些年代的犹太法典谈到在公元70年以后的情形时提到，除了人的形象外，其他动植物形象的造型艺术品在耶路撒冷均可见到。
 
[10]

 这种对造型艺术的宽容态度缓慢扩展。一座建于公元2—5世纪的犹太会堂遗址显示，动物雕像已成为用来装饰的象征物。《巴勒斯坦塔木德》中提到，一些犹太祭司对犹太会堂中出现的壁画和马赛克绘画已经采取容忍态度。由于马赛克绘画由陶瓷镶嵌而成，装饰性远远大于真实性，而且很符合宗教场所的肃穆气氛，所以犹太艺术中的人形装饰从它起步是不难理解的。在伯亚尔发的犹太会堂中，有一幅描绘黄道带与四季的马赛克绘画，约成于6世纪，画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着四匹马拉车在奔驶。奇怪的是这画的另一部分描绘了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作为牺牲祭献给上帝的情景。这是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不时互相渗透的一种写照。这些马赛克画面在1928年出土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并不是因其形象生动逼真，而是因为它标志着犹太人艺术态度的转变，开始接受包括人物形象在内的造型艺术了。还得注意的是这些马赛克绘画上有作者马里安努斯和他儿子哈尼纳的名字，这个现象极为少见。这样，我们便找到了犹太艺术史上最早的知其姓名的画家。在罗马的地下墓室中也找到了一位名叫以多克席奥斯的犹太画家的墓志铭，可惜没有作品存世。它们的出现可作为当时犹太人参与绘画艺术的一个实例。

展示犹太人美术才能的另一个领域是卷轴书（Scroll），而且可以看到它与马赛克绘画的某些亲缘关系。先是用纸草后是用羊皮纸抄写圣经的卷轴书，是犹太会堂中必备的典藏，绝大多数用于抄写《摩西五经》和《旧约》。在《塔木德》中经常提到卷轴书，那时的内容已经扩展到了口传律法以及为妇女和儿童编写的教育普及读本。抄写犹太律法的卷轴书原来极具神圣的意味，但随着散居后与外族文化接触与交流，卷轴书中的一部分开始出现了装饰性的图案，后来还出现了插图，从一般的黑白木刻发展为彩绘。一些学者将会堂中的马赛克绘画与卷轴书中的插图作过比较研究，认为会堂中的绘画仿效了手抄本上的插图。当时在家中使用的卷轴书已被允许绘制插图，包括圣经中的人物形象。《律法书》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但仍禁止会堂中出现装饰性的人物。其实，既然允许家中阅读的圣经抄本上有插图，就没有理由长期禁止在会堂中出现人物画像。上述犹太会堂中出现的马赛克绘画可能是家中使用的卷轴书插图的翻版。两者在风格上也很相似。

与手抄圣经的插图相似的不仅有犹太会堂中的马赛克绘画，而且还有早期基督教的绘画艺术。有学者指出，基督教的装饰本圣经，例如6世纪维也纳的《创世记》羊皮卷抄本中的装饰与插图，很可能是根据犹太卷轴书加以变化而成的，与犹太原本并无很大的差别。欧洲的写实绘画只是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E.G.古登纳夫在《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象征符号》一书中指出，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在会堂之外的场所，尤其是在犹太墓地中，允许希腊神话的人物形象存在，甚至出现了一个带翅天使的裸像，它们显然是与犹太拉比和学者的禁令相违背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宗教不一定与塔木德中的律法规定相一致。所以我们无法掩盖这个事实：在古典时期的后期，犹太传统可能已经基本上允许具象再现艺术进入现实生活。
 
[11]



伊斯兰势力的扩张对犹太人稍有开放的艺术态度是一个促退。伊斯兰文化带着强烈的反偶像崇拜的倾向。这对原本就不主张造形艺术的犹太传统力量来说，无疑有了同盟军。在复古力量趋强的环境中，向造型艺术刚刚跨出一步的犹太人，急忙又后退了半步。西班牙的犹太拉比的态度较为强硬。巴塞罗那的一位拉比暗嫩·哈利维在《哈—欣纳克书》中强调指出，禁止犹太人用任何材料制作与人类相似的形象，哪怕用于装饰也不行。这个时期建造的犹太会堂和制作的卷轴书采用了大量图案结构的装饰，其精美程度充分表现了犹太艺人与工匠的才华。

随着散居犹太人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欧亚各国的文化，在伊斯兰势力趋于衰落时，他们再次踏入造型艺术的天地。卷轴书中逐渐出现了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纯粹用来装饰的形象。出现最多的是圣殿中各种器具的形象，如基路伯、约柜、七分枝烛台、祭坛、香炉等。在14世纪时，圣经手抄本中的装饰形象已出现了大祭司亚伦。在一本北欧《累根斯堡五卷书》中，亚伦戴着尖形帽，身穿袍子，伸出手去点燃七分枝烛台。在12世纪末的意大利有一本两卷本的手抄圣经，因与基督教文化关系密切，上面出现了用水彩和油彩两种技法制作的插图。文艺复兴运动时，手抄本圣经上的造形艺术已不足为奇了。在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蒙达拿市发现的装饰手稿包括犹太圣经、祈祷书、婚姻契约等。
 
[12]

 到了近代，犹太人在造型艺术发展的进程中已与其他欧美民族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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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伦理风俗

一、宗教伦理

犹太文明十分强调道德因素，所以在有些场合中，犹太教被称为伦理一神教。远古时代，所有民族把崇高、伟大、智慧、善良、英俊、高尚等品格赋予自己的始祖，而把邪恶、渺小、愚蠢、丑陋赋予与始祖作对的敌人。在关于始祖的古老传说与神话中，形成了伦理道德观念的胚芽。犹太民族的伦理观的形成除了与其他民族相似的一面之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犹太人把绝对的善、正义、伟大、至高赋予了上帝；惟一的超凡的上帝为人类设立了善恶是非的种种规范；忠诚于上帝成为犹太伦理观的最高最普遍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传统中没有脱离上帝而单独成立的伦理原则，所有伦理原则都是对作为正义的上帝所作的阐释，犹太传统中也没有纯粹世俗的美德，所有美德都因上帝的旨意而成为神圣的。

任何伦理学都对“公义”加以讨论，《旧约》中对公义的记述十分丰富。记述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公义视为上帝的属性。《诗篇》中说：“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又说：“公义和公正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其中心意思是：公义的上帝以公义教诲世人，以公义衡量世人的行为，使行公义的人得到善报。犹太人把公义作为上帝对于自己的绝对命令。公义在《旧约》中与公正关系极为密切，常常是相提并论的。在《约伯记》中出现这样的句子：“上帝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耶和华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上帝作为绝对的公义，而为上帝传递旨意的先知因行公义而成为公义的使者。例如阿摩司就被称为“公义的先知”。公元前8世纪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出现了极为深刻的社会矛盾。阿摩司尖锐地抨击了种种不公义的社会弊端：“你们这使公平变为茵陈，将公义丢弃于地的……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他预言作恶的领导人必无好下场，会导致以色列的毁灭并希望“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这是百姓的希望和心声，又因渗透上帝的旨意而带有神学意味。阿摩司的预言包括“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预言突破了个人是否公义的表层而进入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这一更深刻的层面，所以又寓含着对领导人是否公义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这个问题的思考。

善与恶是伦理学必然要阐述的两个基本范畴。在《旧约》中，善的含义极为丰富，可指有益、适合、虔诚、仁慈、恩惠、有用、美德等诸多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善的丰富含义中渗透着上帝对人的道德要求。《创世记》中提到，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后产生了羞耻感，于是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人知善恶始于上帝的伊甸园中。尽管上帝为之大怒，但喻意是明白的，人因上帝而知善恶。因为上帝要求人类留意遵守“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然后才能到上帝“应许的那美地”去。这里清楚地表明，“善”与“正”的确定要以上帝“眼中看”作为标准，正与善已经包含在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之中了。宗教信仰、法度律例、伦理道德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这就是犹太神学伦理的重要特征。

作为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仁爱原则，在犹太伦理中也得到充分的重视。“仁爱”在中国文化中被理解为“爱人”，没有上帝爱子民之意。而犹太文化中的仁慈有上帝慈爱人民、人与人之间要慈爱两个方面。《诗篇》中说：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1]

 在《耶利米书》中有如此的记述：“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2]

 这些诗篇与记述表明，慈爱、仁慈、爱，都由上帝之爱而产生，都因上帝赋予而得到。人与人之间的行善互爱在《旧约》中经常提到。《出埃及记》中这样写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如果在同胞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3]

 这种互爱精神在以后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得到很大的弘扬，成为犹太民族顽强生存下来的精神力量。

在希腊化时期，接受希腊文化强大影响的犹太学者能够吸收希腊哲学、逻辑、伦理营养为自己所用。斐洛运用柏拉图的理念学说论证上帝的超验性。上帝的存在是超验的，因为上帝就是存在的本身，我们只能通过自然和仁慈的秩序得到上帝存在的暗示。斐洛在著作《特殊律法》中讨论的不是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上帝作为最高的理性渗透在世界各种现象之中，但又高于世界。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神圣力量是善与权威。善、行善，在犹太传统中继续与上帝的本性相连，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

拉比犹太教对伦理神圣性的维护不遗余力。在讨论上帝的品性时，拉比们特别强调公正和仁慈是上帝两个最主要的品性。这源于《诗篇》中所说的“公义和公正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但拉比们在评注《诗篇》中相关的内容时指出，月亮因圆缺而更新，这就使上帝从审判之宝座上站起，并坐到仁慈之宝座上。这与斐洛对上帝的理解有关。

犹太思想家萨迪亚·本·约瑟在讨论虔诚者遭磨难而恶棍交好运这个问题时这样说道：虔诚者遭磨难是对他们所犯有的一些较小过失的即时处罚，虔诚者的磨难是一种净化和考验，上帝知道他们能够经受得住这种净化和考验；有时磨难能导致一种伟大和极乐的生活，因为它是一种奖赏，而不是一份礼物。今世的悲痛会因来世的极乐而补偿。对这个问题，迈蒙尼德也作了回答。在讨论约伯受难与蒙恩的一生时，他认为人的真正幸福在于和上帝交流时产生的极乐，这种极乐使人超脱了他或许不得不忍受的所有外在的痛苦。这两位贤哲坚信，行善的虔诚者尽管会遇上不少磨难，有时会因恶棍交好运而愤愤不平，但真正的行善者会在磨难中得到一种与上帝交流的极乐，这才是人的真正幸福。这种幸福观带有浓厚的神学意味。

拉比犹太教在强调上帝的品格时更注重仁慈，这与散居犹太人的社会环境艰难不无关系。在流浪、遭驱逐、被屠杀的日子里，犹太人意识到相互帮助同舟共济的重要性并由此产生了相关的责任感。犹太社区和犹太会堂把救济无家可归难以为生的犹太人作为任务之一。不少犹太社区设立了慈善机构，接待流离失所的同胞。犹太会堂常常在附近设立“医院”，以提供食宿为主，兼有治疗服务。犹太社区往往赋予慈善机构一定的权力，任命正式的征集钱财物品的负责人与监查者。钱财的来源之一是人们在犹太会堂作祷告时的捐献，以及会堂的各种收入。

慈善事业作为一种善行，是相当崇高的。拉比对慈善的评价极高，认为仁慈、公正、公义是社会得以维持的一大支柱，这三者相辅相成，能使整个民族和社会“都分享福益”。社会赖以为基的另两大支柱是“托拉”和“崇拜”。这样，仁慈以及仁慈之举使慈善又上升到了神学的高度。与慈善有关的另一个观念是世上一切都归属上帝。《旧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4]

 从这个角度来看，慈善不过是将上帝之物分给穷人而已。

二、强者伦理

始祖的形象与品格颇能象征一个民族的观念、理想、情感与经历。一再为本民族歌颂的始祖便成了该民族的具体可感的形象。犹太民族的三大始祖之一雅各，在犹太民族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如果说亚伯拉罕是犹太民族的开山之祖，以撒领导犹太民族繁衍生息，那么雅各便是形成犹太民族12支族的民族之父。

雅各代表着犹太民族中的强者精神。在娘胎中，他便不安分，母亲利百加怀着以扫与雅各这对双胞胎时就感到他俩在腹中彼此相争。耶和华对利百加预言：“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5]

 雅各从小就工于心计。在母亲的偏爱中，他雄心勃勃，一心要继承部族的领导权。他趁孪兄以扫打猎回家饥肠难忍之际，用烧好的赤豆汤和饼从以扫那里换来了嫡长子权。以扫所看轻的长子名分在雅各那里却是无比珍贵。这是雅各向领袖跨出的第一步。后来，雅各又趁父亲年老昏花，穿上以扫的衣服送上美味的野味，骗过了父亲，获得了长子的祝福，成为部族未来的首领。因担心以扫的加害，雅各外出20年，在才能与见识上得到很大的锻炼。返回故乡时，他带回大批牲畜作为礼物送给以扫。兄弟相见时，雅各恭谦到了极点，一连在地上俯伏七次，并说自己的随从都是上帝施恩给兄长当仆人的。以扫见雅各如此待己，便与雅各和解了。

雅各能成为部族头领，单靠这些小聪明是不够的。他在外出的20年中，表现出了诚对上帝、勤劳坚忍、善于经营、富有智谋、不与外族通婚、对外族的欺压进行坚决反击等品质，为通往领袖之路打下了基础。雅各故事中最富有强者精神的当数与天使摔跤并取得胜利，从此以后，他按神的旨意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的名字，“诸部落会议”之父的称号，在雅各的领袖地位中得到了统一。

从表面上看，雅各的故事贯穿着欺骗者为人所骗的主题。他曾受舅舅拉班多次欺骗。但故事中更有意义的是他离家途中睡在天空的入口处，梦见一个梯子直耸云天，最上端站着耶和华。上帝将他躺着的这片土地赐给雅各及其后代。雅各受上帝的启示而产生强烈的敬畏上帝的意识，将所枕之石立做圣石，将该地改名为伯特利（意谓上帝的殿）。后来他又路过该处，再次接受上帝的祝福。与神较力取胜的经历将他推向对上帝更为虔诚的成熟之路。上帝选择雅各而不是以扫担当犹太民族的领袖，其根本理由就在于此。与以扫相比，雅各不仅是智者、能者、勇者，而且更是个对上帝的信者，所以他才是个强者。

如果单纯用伦理标准来衡量，青年时代的雅各的确有不少缺点。骗兄、骗父的伎俩不符合诚实正直的伦理要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却虔诚对待上帝，忠实于祖父亚伯拉罕与父亲以撒笃信的上帝，并具备了能领导犹太人战胜敌人与克服自然灾害的能力。犹太民族肯定与赞扬雅各的强者精神，并不因伦理上的小得失而有所顾虑。雅各的强者精神表现为对犹太宗教传统的信守和对民族兴旺发达的维护这两个基本点上，而犹太伦理也离不开这两块基石。故而雅各故事中的强者伦理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

强者精神并不意味着鲁莽之勇。在犹大国末代国王西底家政策失误、强敌压境、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先知耶利米提出彻底屈服于巴比伦是惟一正确的政策。这一政策令主张坚决抵抗的人大惑不解。其实耶利米何尝不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在国家统治者与相当一部分民众背离了犹太宗教律法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御强敌的，这时候放在犹太民族面前的首要问题不是保卫国家而是保持犹太传统得以延续。因此当巴比伦王围攻犹大国时，耶利米回答国王西底家的发问时说：上帝的旨意是“我要亲自攻击你们”，“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
 
[6]

 其实这是耶利米对犹太民族即将面临大祸的预言。

耶利米对他的民族深爱不移，在作祖国灭亡、圣殿焚毁这种预言之前，他在暗地痛哭流泪，为他的同胞即将遭受的劫难而悲伤。然而他对犹太民族仍然充满信心，坚信上帝会让犹太人中出现一个公义、智慧的领袖，率领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实现民族复兴。

罗伯特·塞尔茨认为：“为什么百姓应该于公元前587年向巴比伦投降呢？因为，基于一种新的态度，救赎是有条件的……耶利米对当时政治事件的态度是，百姓们必须实行彻底的道德改革来获得上帝的帮助。”这里的意思是：犹太民族的强大必须有坚定的信仰，一旦衰落便要从道德上找根源，并通过“彻底的道德改革”才能重新强盛起来，也就是经过“道德自我的剧烈再创造”，民族才能复兴。
 
[7]



对巴比伦采取投降政策，这肯定不为民族所容，耶利米招致了众多是非曲直的指责乃至被投入狱中，更何况他对民族深沉的爱，内心必然承受因此而产生的压力和折磨。这同样需要强者的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接受磨难，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放眼未来。在耶利米看来，暂时的投降与蒙受耻辱是接受背教的惩罚，只有通过民族的救赎，才能纠正对犹太传统的严重偏离，这才是犹太民族今后得以持久发展的希望所在。由此可见，一个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民族，一个敢于作自我批评的民族，一个敢于作“道德自我剧烈再创造”的民族，也就表现出了强者精神。他们不为寻常伦理观念所累，在灾难中反省，在屈辱中再生，从而进入了强者伦理的更高境界。

犹太民族的强者伦理特别在“上帝的选民”观念中得到反映。整部《旧约》都贯穿着上帝与犹太民族的特殊关系：“耶和华专爱你们，挑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8]

 在《塔木德》时代，以及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选民”观念得到了强化，成为犹太教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荣耀并非是“选民”观念的全部内涵，“选民”意味着更丰富的内容：犹太民族必须承担“选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既然与上帝立约，那么上帝所立的十诫，以及以上帝名义定下的律法，犹太人都必须遵循并付诸行动。荣耀与责任是对等而互成的。《约伯记》中的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好人。为了坚守对上帝的忠诚，经历了种种苦难，几乎失却所有的一切。苦难在先、荣耀在后的约伯故事寓意极为深刻。要成为合格的“上帝选民”必须要以道德的完善来克服千难万苦，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从犹太民族失去祖国之后，他们经受了近2000年的流浪与散居，被隔离与驱逐，受迫害与屠杀。这种民族苦难史与上帝的选民如何统一？查理·伯曼特说：“所谓‘选民’并不是指他们赋有任何特权，而只是指他们承担着专门的义务：在其他人看来能够接受的东西对犹太人来说则是不可宽恕的，选民并未赋有专门的才能或美德，而只是承担专门的责任。”
 
[9]

 做一个犹太人不易，因为他同样要受到诱惑。不仅如此，他还要蒙受各种苦难，他只有战胜诱惑、克服苦难，锻炼出专门的才干和完善的美德，才能成为优秀的犹太人。这才是“选民”的真正含义。犹太学者A.J.赫歇尔分析了“选民”的伦理品格与面向世界的胸怀：“犹太人付出一种代价。为了做一个正常人，他须是一个高尚的人；为了做人，他须不仅仅是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民族，犹太人须不仅仅是一个民族。”
 
[10]

 这或许能解释犹太人所要求的“强者—选民”伦理的实质和内涵。

三、生活伦理

犹太人在出埃及的途中，就立有“十诫”，其中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都是伦理上的要求。它们既可从宗教角度作为律法来理解，也可以从生活中的伦理规范来讨论。有学者指出，在犹太最古老的《出埃及记》、《申命记》以及有“祭司法典”之称的《利未记》这三大律法中，有不少重复与相通之处，都要求孝敬父母，救助穷困者，禁止杀人、通奸、乱伦、偷盗，做人要正直、谦虚、勤勉、节制等等。这些伦理规范因被纳入犹太教的律法之中而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它们毕竟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与宗教伦理相比，各民族在生活伦理领域中的相通之处可能多些。不过，犹太生活伦理又因在特定的民族生活环境中形成，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箴言》中，集中表述了犹太民族的智慧，以及智慧对于社会安定和幸福生活的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说《箴言》为智慧的所罗门所作，它与摩西设立律法，大卫创作诗篇，合称三个伟大人物创作的三大作品。《箴言》中不少格言是对犹太人的现实生活所作的评论，其中贯穿着道德与智慧相连、邪恶与愚蠢合流这条主线，因而富有伦理的内涵。

《箴言》第1章开门见山地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所罗门教导犹太人在生活中待人接物处事要领受智慧与仁义。在他看来，只有与伦理结合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智慧若用错了方向便成为邪恶。“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所以“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在犹太传统中十分强调道德教育从少儿时抓起。《箴言》第31章中说：“我的儿啊，我腹中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在婴儿出生前后，为人父母者就应负起教子的责任。所罗门训子时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11]



道德教育的重点是勤劳、诚实、谦虚、忍耐、仁慈。在《箴言》中反复强调的是：“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歙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贻羞之子。”“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倾覆。”“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暴怒的人挑启争端，忍怒的人止息分争。”“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效果。”
 
[12]

 诸如此类的箴言教诲在《箴言》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智慧与伦理的一致性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最值得称赞的智慧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道德秩序的世界。

亡国给犹太民族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律法在犹太会堂以及犹太社区中得以继承。为了适应寄居国的生活与文化环境，贤哲与拉比常常讨论伦理问题。约瑟福斯笔下的犹太道德以勤劳、节制、互相依赖、与穷人共患难、维护家庭稳定为主要内容。在《驳阿庇安》中，他赞美了犹太人的道德品质：“还有比不容亵渎的虔诚更大的美吗？还有比遵奉律法更高的公正吗？人人和谐一致，作为牺牲者，既不在危难中分裂，也不在繁荣时骄横和内讧；在战场上鄙夷死亡，和平时献身农业和手工艺；相信宇宙中的一切均在上帝看顾之下，受他支配，还有比这更有益的吗？”
 
[13]



拉比犹太教对犹太伦理的研究是与人性的探究相结合的。拉比们认为人性具有为善、为恶两种冲动，对抗律法诫命的本能是“恶冲动”，使人行善的力量是“善冲动”。这两种冲动都可能人格化而成为外在的个体存在，如圣贤或撒旦。拉比们并不否认人的生命本能有可能成为恶的冲动，每个人，包括伟大的学者都得对付生命的本能，因为“人越伟大，则其冲动越大”。对于恶冲动，必须严加抑制而不能随意释放，在与恶冲动作斗争中必须坚韧与真诚。

拉比们的伦理观特别对男性提出了较高要求，因为男人在宗教和社会中的作用大于女人。在律法书《哈拉卡》中指出，遵守所有依节令而行的实际条例应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的职责，而遵守不依节令而行的实际条例则是男人和女人共有的职责。虽然有某些例外，但是遵守禁忌性条例，不论是否依节令而行，均为男人和女人共有的职责。至于性生活，拉比们认为既有生育之必需和适度之必要，因为“无妻之男人无乐、无福、无善”，但又要注意性生活有导向罪恶冲动的一面，因而妇女便成为诱因。

迈蒙尼德对罪恶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个人的罪恶通常产生于人耽迷一些恶习，这些恶习有损他的健康，妨碍他成为一个富有理性的人，例如过分的吃喝和性行为。罪恶的另一个根源是自然现象反常时的副产品。人在受地震、疾病和死亡影响时，因而他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生物，有肉体和灵魂，因此一些人可能会有罪恶之举。迈蒙尼德对罪恶的分析，注意罪恶与恶习的关系以及受反常自然现象的影响，比较贴近现实生活。他的伦理思想较少说教倾向，在比较了财富、健美、道德这些后指出，财富可能在一个晚上失去，健美会因疾病、年迈、死亡而消失，但道德的完善却不用依赖其他东西，而是一种明智和道德的生活方式。他说，人在认识上帝的崇高之后，“该个人的生活方式将通过模仿上帝的行为，他的崇高，始终关注‘仁慈、公平和正义’”。
 
[14]

 在这里，迈蒙尼德所谈的生活伦理又回到了对上帝的认识和模仿中去了。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处于贫困境地的不在少数，如何将犹太宗教中提倡的伦理观转化为生活上仁慈、公义、互助的实际行为极为重要。在中世纪的罗马，犹太社区通过四个中心来救助犹太贫苦人。这四个中心是：“援助穷人社”、“免费入葬社”、“养老院协会”、“信仰与崇拜协会”。在东欧犹太人居住的城镇中，成立了一些福利机构，向穷人施舍衣物、为穷孩子提供教育、为贫穷少女提供嫁妆、为穷人提供过逾越节的无酵饼和酒、照顾孤儿、探访病人与产妇、照顾老年人、提供免费殡葬、支付被绑架者的赎金、支付庇护者的费用等。在I.亚伯拉罕的著作《中世纪的犹太人生活》中，我们得知这些犹太福利机构在16—17世纪时成倍增长，以救助十字军东征时期深受瘟疫和屠杀之害的犹太穷人。

在犹大·戈尔丁的著作《塔木德时代》（公元前135—公元1035年）中，记述了担任犹太慈善机构管理者的人，一要自己提出申请，二要考查功德情况，并且由三人共同管理这类机构，还要配备两名征款员。征集钱物的工作不能由一个人单独进行，必须两人共同合作互相督促。一些机构每天都接受捐助，每周进行一次征款。征集标准大致如下：在一城镇中住满30天的人，就开始承担捐钱的义务；住满3个月的人有责任为捐物出力；住满6个月的人应有捐赠衣物的实际行动；住满9个月的人还必须为丧葬基金捐款。至于接收救济的人也有具体规定：妇女排位在男子之前；学者优于寻常百姓；非犹太血统的穷人也能得到救济；惟有犯法者不能提出申请。
 
[15]

 这些规定也体现了犹太伦理观。

四、家庭纽带

犹太家庭的出现可以远溯到《创世记》。上帝先造亚当，然后造夏娃。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你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家庭的基础，夫妻与家庭的观念密不可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如果犹太始祖亚伯拉罕不离开父家，恐怕就不会形成希伯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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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约》中，夫妻结合，亚当与夏娃成为人类的祖先。亚伯拉罕从父家出走，成了希伯来民族的开山之祖。亚伯拉罕的已过生育年龄的妻子撒拉生下了以撒，希伯来民族有了第二代始祖。家庭的组合、成年儿子离家另组家庭、嫡传儿子的出生，被赋予远远大于家庭本身的意义。

《创世记》中关于雅各与12个儿子的故事，特别是第11子约瑟被10个兄长所卖，后成为埃及宰相又接纳兄弟们，一起把父亲雅各接到埃及度过饥荒的情节，再次把家庭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个大家庭是重聚而不是像雅各和以扫那样各奔前程，不仅表明雅各已成为“诸部落会议”之父，而且还首次显示了希伯来民族的12支族的凝聚力。

在“十诫”中，对家庭以及相关的问题多有涉及，而关于部族、宗教、政治的领导权却闭口不谈。十诫中的第五诫是“孝敬父母”，此诫之后有一附加说明：“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日子长久，既意味着父母与子女两代人通过孝敬可以维持和睦的关系以保证生活的安定，也意味着以家庭为纽带使个人、家庭乃至民族的生活保持长久的稳定。由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不会自行传承，人才是传承的载体。在父传子承、代代传递中，孝敬父母是一个重要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孝敬父母列入十诫之中是十分有道理的。

孝敬父母与爱护子女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旧约》对父亲的责任和品格有不少规定。例如：生育（《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教导（《箴言》第1章第1—8节）；鼓励（《耶利米书》第3章第4节）；约束（《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3节；惩罚（《申命记》第21章第13节）等等。尤其在《箴言》中，父亲教导儿女的篇幅相当多。如在第6章第17节就列举了几个大忌：“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在形象易懂的教导之中，包含了十诫中一些重要内容。

十诫中的第七条是不可奸淫，第十条是不贪恋别人妻子财物。这两诫在《利未记》第20章中被细化成必须谨守遵行的若干律例。被定为治死或火烧的有：咒骂父母的、与邻舍之妻行淫的、与继母行淫的、与儿妇同房的、人若与男人苟合（鸡奸）的、娶妻并娶其母的、与兽淫合的；被认定为罪孽的有：娶自己姐妹的、露妇女经血的、露姨母或姑母下体的、与伯叔之妻同房的，等等。这些律例保障了婚姻的神圣性与家庭的稳定性，对于早期犹太社会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有关婚姻方面的大忌之外，还有不少正反两方面的规定和习俗。从《旧约》记述中得知，犹太的先人同时存在着一夫一妻制与多妻制。例如造方舟的挪亚只有一个妻子，而作诗《拉麦复仇之歌》的拉麦，则有两个妻子。摩西律法注重夫妻关系的纯洁。在《申命记》第22章中指出，娶妻后不能在同房后再嫌恶妻子，如果硬说妻子不贞洁又没有凭据，经本城的长老认定之后，这人非但要给妻子父家赔钱，而且这位妻子终身不可休。关于休妻在《申命记》第24章中还有一些规定。丈夫娶妻后见妻有不合理的事而不喜悦她，可以写休书打发她离开夫家。被休的妇人可以改嫁。但不准该妇人在后夫死后，再嫁于前夫。在第22章中还提到，诱奸处女时被人看见，这男子要赔钱给女子的父亲，并且要娶这位女子为妻，终身不可休这位妻子。

在与敌人作战时，在被俘人员中若看中一个美貌女子并想娶她为妻，可以领她到家里，但要让她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俘时所穿的衣服，住在男子家中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才能娶为妻子。若后来丈夫不喜欢她，应由她随意出去，决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这些具体的规定尽管带有浓厚的夫权痕印，但能给予妇女一定的保护，较为少见。

婚姻的第一步是定亲，定亲时男方要付给女家一定数量的银钱和贵重物品作为聘礼。犹太人淡化定亲中的买卖关系。女方出嫁时，可将所收聘礼中的全部或部分带出，作为个人财产，男方不得收回。在婚姻破裂时，女方可将个人财产作为生活保证金。在犹太人中，定亲具有明显的法律意味，不仅表示男女两人以及双方父母对婚姻的认可，而且标志着婚姻受到律法的保护。一旦定亲，婚约不允许解除，也不容第三者侵犯，否则要受到制裁。

对于家庭的财产以及继承，犹太人有自己的规定和风俗。例如，继承遗产要经过一定的法律手续。凡儿子都有继承权，但长子优先，可比其他继承人多获一份，或可获全部的两份之一。妻子的第一个儿子自然成为长子，在一般情况下，父亲与妻妾不得因故加以改动。父母如没有儿子，遗产可由女儿继承，取得继承权的女儿不能外嫁，以免财产外流，可以嫁堂兄弟，也可嫁给同一支派中的男子。前已谈到，犹太人的寡女内嫁制同样出于财产不外流的考虑。在亡兄无子的情况下，财产由弟弟继承，娶寡嫂为兄立嗣便是弟弟应尽的义务。如果亡兄之弟不愿与寡嫂成亲，寡嫂有权向当地犹太长老告状，还有权当众脱下小叔的鞋，将唾沫吐在他脸上。这样，小叔便背上了“脱鞋之家”的坏名声。

说犹太人的家庭观念较重是不错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与基础，家庭的稳定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作为人数较少的民族，犹太人经常受到强国的侵略与骚扰。为了应付外部险恶的环境，根本不允许家庭的纠纷与离异增添麻烦。他们要求的是家庭的和睦与稳定，需要家庭内聚力的强化，以保持民族的凝聚力。

宗教信仰、律法规定、道德风俗，普及到家庭的每个成员。当然，家中之主一旦背叛上帝和民族，他和家眷都要受到惩处。《申命记》第11章中谈到，流便子孙以利押等人叛逆，他们、他们的家眷以及帐棚中他们的活物都难保性命。

个人与家庭的荣辱与共、生死相关，凸现了家庭的重要性。犹太人以代代做善事、伟事为荣，这可能是犹太人特别重视家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各犹太始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人都有长达五代以上的家谱。即使一般百姓也都记录自己祖上各辈的姓名、所从事的工作和突出成就。这与中国对家谱的重视颇为相似。维护家族的名声、为家族增添光彩的意识，对家庭的稳定和发展是个促进。

犹太人还有不少家规，对丈夫、妻子、子女都有具体的要求。男大当娶，生子传宗接代；新郎与新娘保证有一年的欢聚；男婴在出生第八天要行割礼（割包皮）；丈夫无端诬告妻子不贞，必遭鞭打，永不准休妻；有淫妇嫌疑者，需由祭司查察；孝敬父母；不可咒诅父母；打父母者可被治死；诱人犯罪，要受到惩治；家庭矛盾与纠纷，由几位邻人一起调解，也可由当地长老处理，等等。这些家规有的由古老习俗转化而来，有的是律法的具体化，当然也有一些由当地长老或会堂祭司根据情况制定。11世纪时，美因茨塔木德学院的领导人格朔姆拉比曾宣布：禁止一夫多妻；不经女方同意不得离婚；禁止盗窃通信秘密。违反上述禁令者以革出教门论处。这些规定立即为大多数欧洲犹太人所接受。

五、节期与相关风俗

每个民族都有一定的节期，作为纪念、庆祝、希望的特定节日。节期的内容与形式表现了一个民族最有意义、最为典型、最与民族相关的大事件和风俗。所以，节期便成了了解一个民族的特别窗口。犹太民族的节期渗透着强烈的犹太精神与文化特征。通过他们的节期，我们能具体地了解他们的历史和生活。

最重要的犹太朝觐节期有三个：逾越节（Passover）、收割节（Harvest Festival）、住棚节（Sukkoth）。它们的日期由犹太历来确定。犹太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来计算，类同中国的阴历。一年12个月，大月为30天，有7个，小月为29天，有5个；闰月和闰年调节天数的多寡，3年1闰年或19年7闰年，闰年有13个月。逾越节从犹太历尼散月14日起，纪念犹太人从埃及出走的成功。摩西带犹太人出埃及时与大家约定，在14日黄昏将准备好的羊羔杀掉，把羊血涂在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将羊羔肉用火烤熟，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并要在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犹太人相信上帝会绕过他们用羊血涂过的房子，去击杀埃及人家中的长子，逼使法老同意放犹太人离开埃及。从14日晚直到21日晚共计7天（也有庆祝8天的）之中，只能吃新收大麦做的无酵饼，表示对上帝的纯洁之心，也表示食物中没有任何上年的粮食。同时要吃苦菜，象征着犹太人曾在埃及受苦。这个节期因此也称除酵节。7天之中，第1日与第7日都是安息日，不能工作，只能集会。凡不听上帝训示的，要从犹太人中剪除。逾越节的详细情况已记在《出埃及记》中，作为定例，一直延续至今。

收割节有不少别名，如初熟节、七七节，又因在逾越节后的50日，所以也称五旬节。犹太人在迦南定居后，因农业至关紧要而祈求丰收。当小麦即将成熟，丰收在望之时，人们十分喜悦，要对上帝表示感谢。这便是收割节的出发点。收割节这天。人们从家中取出细面做成有酵饼当作礼物献给耶和华，还要将一岁无残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头、公绵羊两只同时献上，作为奠祭与火祭献给上帝。还要献一头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

住棚节从赎罪日后第5天起，整整一个星期。期间人们用葡萄、无花果等七种植物的枝条搭起临时棚舍，大家都住在棚中，并在棚中欢庆节日。在棚里住7日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在外飘流40年这一段经历。住棚节与逾越节都与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有关。但住棚节带有庆祝收割完毕的欢乐色彩，故又称收藏节，与逾越节吃苦菜的受苦象征形成了对比。

这三大犹太节日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其实，几乎所有的犹太节日都不同程度地与犹太宗教信仰和律法有关。在圣经中提及的犹太节期多达几十个，较为重要的几乎每个月都有。

以犹太历计算，在1月中，1日是为拿答和亚比干的罪禁食；10日是为米利暗禁食；14日是逾越节开始，21日逾越节结束；26日是为约书亚的死禁食。

2月里，10日要为以利的死和约柜被掳禁食。

3月里，6日是五旬节；22日是为耶罗波安的腐败政权而禁食。

4月里，17日是摩西在带领犹太人出埃及途中为一些犹太人不诚对上帝而怒摔法版的纪念日，禁食。

5月里，1日是摩西哥哥亚伦的逝世日，禁食；9日为加低斯巴尼亚的灾难禁食。

6月里，7日为耶路撒冷城墙告成而行礼；17日为出埃及后途中10名探子不忠的复命而禁食。

7月里，犹太节期比较多也比较重要，因为犹太老历中，7月是新年第一个月。7月1日是吹角节（Feast of Trumpets）。此日停止一切工作，在圣殿和各地都要吹号，还向耶和华火祭。有些地方将公牛犊一头、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七只作为馨香的燔祭，另加公山羊一只作为赎罪祭，调油的细面作为素祭，连同惯例的燔祭、素祭、奠祭，一起给耶和华；7日为在出埃及途中拜金牛犊之罪而禁食；10日是赎罪日（Yom Kippur），专为祈求上帝赦罪施恩而设。《利未记》中记载，该日由大祭司献上一头公牛作为祭品，为自己和家族赎罪。随后进入帐内，用手指蘸着牛血，弹到施恩座上。然后献上一只山羊作为祭品，为民众赎罪。最后，还要用手指将牛血与羊血弹在祭坛上，清除上面的污秽，保持祭坛的神圣。赎罪日不准工作，只可斋戒与苦行，常在圣殿或会堂集会；15日，住棚节开始；23日纪念所罗门为耶和华圣殿举行奉献之礼。

8月里，7日为犹大王国灭亡和末代国王西底家被剜眼而禁食。

9月6日，为约雅敬焚烧上帝书卷禁食。

10月无重要节日。

11月里，23日为以色列10个支族与便雅悯人争战而禁食；29日是犹太人的强敌安条克死亡的庆祝日。

12月里，7日为摩西逝世而禁食；14—15日两天，为纪念以斯帖在波斯救助犹太人摆脱迫害而庆祝。此节又称普珥节或抽签节（Purim）。普珥是抽签的波斯文。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宰相哈曼对犹太人末底改敢于不从己命而大怒，在国王面前搬弄是非，诬告犹太人谋反，蒙骗国王。哈曼遂抽签在该月13日下手屠杀犹太人。以斯帖身为王后，冒死力陈情况，揭露哈曼的阴谋。国王下令绞杀哈曼。在波斯国的犹太人因而免遭毒手。犹太人决定将该日与次日定为犹太节日。该节日期间，犹太人在会堂聚会，诵读《以斯帖记》，相互赠送礼物，还可摆宴席欢聚。后来犹太人把此节办成了狂欢节；23日是为第二圣殿建成而向上帝奉献的纪念日。

上述《旧约》中记载的犹太节期，虽经2000多年以上的岁月流逝，其基本内容与形式延续至今。当然，也有因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被赋予新意或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例如，住棚节原来的日期在各地略有不同，因农时在各地略有差异。住棚节原先欢庆的地点在果园中，后来强调犹太人出埃及的历史故事，便改为旷野中。也有些地区，在住棚节时载歌载舞，祈求雨水保丰年。不务农的散居犹太人，将住棚节庆祝收割结束，转变为庆祝水果采摘的开始。又如，今日的赎罪节，犹太人仍在会堂聚会，许多人赎罪的祭品不是牛羊，而是鸡。现代正统的犹太人，在此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白色长袍，不在身上涂油，以长时间的祈祷默念来表示自己对古老节期仪式的尊重，求上帝赦免自己以及家人的罪孽。

净殿节是犹太人另一个重要节日。公元前168年，叙利亚王安条克四世公然蔑视犹太人不拜偶像的传统，在圣殿中筑新的祭坛，强令犹太人向异教神祗献祭。此举后成了马卡比起义的导火线。5年后，犹大·马卡比领导的起义获得胜利，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下令拆除异教祭坛和神祗，清除圣殿中一切非犹太传统之物，重设犹太祭坛。以后，犹太历9月25日起，一连8日，犹太人都要庆祝清洁祭坛的胜利。此节又称“哈努卡节”（Hanukkah），“哈努卡”在希伯来文中是指重建。这8天，人们手拿棕榈树枝叶，在圣殿或会堂中高唱赞美诗“哈利路亚”。还有一个风俗，即从第一天起，在门前点灯，以后每日增加一盏灯，到第8天，到处是灯，热闹非常。所以，净殿节也被称为“灯节”。

对于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一周工作的结束；对于基督教徒，星期日是一周的开始。在希伯来语中，安息日意是“停止工作，休息”。《旧约》中关于它的记载相当多，含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个：纪念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上帝创造天地、人与万物，在第7日停止工作，所以是圣日；犹太人与上帝立约，在安息日不工作是表明自己不忘上帝之约。安息日在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的特殊环境中具有特殊意义。例如在巴比伦之囚的年代中，无法过其他节日，坚守安息日就意味着坚持犹太人的传统与身份。安息日停止工作有时导致无意义的偏颇。例如在战场上，安息日不与敌人交战，便会贻误战机，这种教训在《次经·马卡比传下》第8章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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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宗教信仰

一、独尊至高神

犹太一神教是从多神教中发展而来的。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埃赫那顿在宗教改革中提倡崇拜太阳圆盘“阿顿”（Aten），把它作为埃及的惟一神。虽然并未得到公认，这种一神教的观念已有了初浅的表达。但犹太学者们仍认为摩西是犹太一神教的创始人，理由是摩西所主张的一神教的教义与异教神话及特征根本对立，这样才为圣经思想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犹太一神教具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希伯来人与耶和华之间的契约关系；与一个圣地（耶路撒冷圣殿）、一个王朝（大卫王朝）联系起来的一个民族的神祗；不与偶像崇拜联系的神；创造天地与人类的神；使希伯来民族从埃及奴役等一系列苦难中救赎出来的神。塞尔茨在指出上述特征后进一步说，犹太一神教的重要契机是区分了其他神祗是人类创造的偶像，而耶和华却是上帝，具有惟一的、绝对的和终极的特征。而且，使犹太一神教进一步发展的犹太历史上的救赎事件表明，耶和华比其他神祗更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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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析抓住了犹太一神教与其他宗教的最重要区别。

到希腊化时期，犹太思想家开始吸收希腊哲学，其中尤以亚历山大的犹太思想家最为突出。精通希腊语的犹太学者将《旧约》译成了希腊文，形成著名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在《亚里斯提亚书信》中，犹太学者向希腊人解释自己的宗教，说摩西“首先证明了，只有惟一一个上帝，而且，上帝通过宇宙显现自己的力量。因为每一块地方皆充满着他的威权，在地上之民看来秘密发挥作用的万物，均不能逃脱上帝的眼睛”。在此《书信》中，犹太学者指出“除我们自己之外，整个人类均信奉多神的存在”，并用石头或木头雕成形象作为偶像来崇拜。而犹太人“却保持了身体和灵魂的纯洁，抛却了所有无谓的偶像，崇拜高于万物的至能上帝。”这里，犹太学者将犹太一神教与希腊宗教作了区分。

前已谈到，将犹太一神教与希腊哲学结合起来的最关键的一步是由斐洛跨出的。他把犹太一神教引入了希腊哲学，又用希腊的哲学思想来解释《旧约》。他将犹太一神教的观念加以哲学化的成果，是通过探寻圣经字面意义所含有的比喻意义亦即深层意义而取得的，即通过喻意解经法，借用希腊哲学中身体与灵魂、精神与物质、以及心灵、意识等概念来阐析《旧约》。同时，斐洛运用了希腊哲学的思想逻辑，强调了作为宇宙心灵的上帝具有伟大的创造力并内在于万物之中，上帝是无限的、终极的。他认为，对上帝的存在，人们只能真正理解神圣力量的本身，只能看到神圣力量的结果。上帝是超验的，人可从自然的秩序中得到“创造者、父和统治者这一概念”。斐洛又引进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概念，认为逻各斯就是人们所遵循的上帝律法。他还用智慧概念来表述上帝，把智慧比喻为“上帝的长子”、“上帝的形象”、“上帝的主要信使”，通过科学、哲学、美德的智慧追求，人们便有了与上帝相会的无形媒介。自然，他的思想成果对基督教学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拉比犹太教的全盛时期，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仍是犹太一神教的核心问题。拉比们热衷讨论的是上帝的称谓与品性，因为上帝存在已为世人所接受。在讨论中，哲学家问拉比：如果你们的上帝不希望崇拜偶像，上帝为什么不取消它们呢？拉比是这样回答的：倘若所崇拜的东西是无用之物，上帝会取消它们；但人们崇拜太阳、月亮、星星和行星，难道上帝会因蠢人而破坏宇宙吗？拉比就是这样来确定上帝的绝对存在，而不去与哲学家作具体的讨论。

虽然在《旧约》的早期记述中，上帝是以人形向犹太始祖显现的。但在后来的记述中，上帝主要通过先知来传递旨意，是用语言而不是以人形向犹太人显现。圣殿被毁后，会堂成了宗教祈祷的场所，对上帝的称谓不直呼上帝本人，出现了“梅莫拉”（Memra）的新名称。在亚兰语中，梅莫拉意指“上帝之语”、“上帝之道”。该词的使用避免了直呼耶和华这一名称，较符合超验的上帝的本意。拉比们后来又提出用“舍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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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称呼上帝，以表达上帝居于他的子民之中，在游荡旷野期间，居于幕篷中以及居于锡安山他的殿中。这个词的内涵后来日趋丰富，有时指在各种特别时刻上帝与人类的接近，有时又用来指进入深奥学问时的一种感悟上帝存在的境界，有时又与好客、仁慈、忠信等相联系。谈论上帝的方式，还有“宇宙之主”、“仁慈之主”、“天界上帝”等等。据说，那时拉比称呼上帝的词汇有90个之多。

中世纪的犹太教以各种方式来维护至高神上帝的绝对惟一性。在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内，犹太学者不遗余力地与异端意见进行斗争。萨迪亚·本·约瑟认为，理性与宗教并行不悖，我们能证明上帝存在是因为我们运用推理得出宇宙的形成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的结论。由于宇宙不可能创造自身，在它的外部具有一个惟一的无形的创造者，这个造物主从天中创造出宇宙，他就是上帝。他的观点成为中世纪犹太神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虽然基督教也是一神教，但与犹太一神教相比，区别是明显的。例如，基督教使上帝肉身化，提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观点，均为犹太教所坚决反对。犹太教只承认上帝的惟一性与绝对性，不可化成具体的形象。

二、献祭与圣器

在各种宗教活动之中，少不了祭祀仪式。在《旧约》中，特别是《利未记》中，详细记载了犹太教的祭祀仪式。透过这些富有犹太文化特征的仪式，我们能够更具体地认识犹太人的信仰、宗教观、生活习俗。

犹太人的献祭有定期与特别安排两大类。多在家庭中进行的定期祭有日祭、周祭、月祭、季度祭、出生祭、结婚祭、死亡祭等等。多在会堂中进行的定期祭有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等等。特别安排的是因胜利、灾难、感恩、歉收等特殊需要而举行的不定期祭献，以表达蒙恩、谢主、保佑、消灾的愿望和请求。

献祭的祭品多为牛羊、家禽、奶、油脂、酒、蜜等等。至于是否用人作祭品，犹太远古时可能有过，但在亚伯拉罕时改为以羊代人。如前提及，《创世记》第22章记述了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是否虔信，令他将自己的独生儿子带到摩利亚的山上，用作燔祭。亚伯拉罕在该处筑坛，并架上木柴，将儿子以撒捆绑在柴上，正要用刀杀儿，上帝已知亚伯拉罕虔信，便阻止他动手。正巧这时有一只公羊出现，亚伯拉罕便将那只公羊作祭品献给上帝。后来以羊代人作为祭品奉献上帝便成了犹太人必须遵循的律法。与周围其他民族相比，禁用人作祭品是一个进步。与亚伯拉罕同时的亚扪人便盛行以儿童作为祭品奉献给摩洛神。犹太燔祭虽有改进，但有时也偶尔为之。例如以色列第九位士师耶弗他举兵抗击亚扪人取得胜利，按对上帝的誓言将回家时第一个来接他的人献于上帝，他的儿女于是便成了祭品。但总的来说，犹太民族绝少以人为祭品。

献祭视情况和目的的不同又分成若干种。最常见的是燔祭（Burnt Offering），它又称烧化祭。犹太人往往选用头生的公羊、公牛做祭品，而且不许用残疾动物。牛羊屠宰后，血可用手指弹在祭坛上，肉块、脂油放在柴上焚烧。内脏作祭品前必须洗干净。穷人难以用头生无疾的牛羊做祭品，所以可用斑鸠、雏鸽放在柴上焚烧来完成燔祭。燔祭的祭品最贵重，因而最为隆重，被列在献祭中的第一位。

素祭（Cereal Offering）与燔祭的区别是用农作物作为祭品。一般用细面与油调和，加上乳香后放在坛上当作火祭。用不完的细面、油乳香归祭司所有。素祭有时是用面、油、乳香做成无酵饼，分成块状，加上油，然后烧在坛上。素祭中不能忘记放上盐。用作素祭的还有初熟的禾穗轧出来的细面。在逾越节用新大麦穗轧粉，在五荀节用新小麦穗轧粉，这已经成为定例。

平安祭（Peace Offering）主要是祁求平安。平安无事是民众乃至统治者最基本的愿望。平安祭常常用牛羊做祭品，可以不用头生的雄性牛羊，但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健全之牛羊。屠宰时要将手放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祭司如在场，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周。平安祭中还要将供物的两只腰子和内藏上的油脂等放在柴火上烧焚。供物的血与脂都不可吃，并已成为世世代代的定例。也可用素祭与供物一齐献给上帝。献者要把一个饼献给上帝作为举祭，它归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所献的牛羊肉，在献的当日吃掉，一点也不能留过晚上。吃不完的在第三天用火烧掉。如果第三天还吃这种肉，便是不洁和有罪。

赎罪祭（Sin Offering）虽然可分成祭司、会众、长官、庶民几类，其仪式与程序大致相同。凡做了耶和华所吩咐不该做的事，就该用没有残疾的公牛犊作赎罪祭。将牛牵到会幕门口宰杀，将血用手指对着圣所的幔子弹七次，还要将血抹在会幕内祭坛的四角，剩下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下。值得指出的是，为祭司和会众赎罪都用公牛犊，而为长官赎罪用公山羊，为庶民赎罪用母山羊，其他程序大体相同。

赎愆祭（Guilt Offering）在犹太人生活中也很重要。犹太律法规定不得为人作假证。如果一个人发誓后却不把所见所知的事情说出来，那就不是一般的说谎过失，而是有罪。还有，在有所不知时触了死兽、死畜、死虫、别人的污秽，一知道也感到自己不洁和有罪。甚至在冒失时发了誓而又不去执行，事后感到负疚，也有罪过。在上述情况中，犹太人便要举行赎愆祭。祭品是母羊或羊羔或山羊，牵到耶和华面前，进行赎愆祭。祭司便为他赎罪。如果穷苦，祭品可改为两只斑鸠或雏鸽，在耶和华面前，一只作赎愆祭，一只作燔祭。将鸟头连颈揪下，但不可把鸟撕断，将血弹在坛的旁边。其他供物可用细面，但不能加油与乳香。

献祭仪式中要使用一些器物，因为与上帝崇拜相联系，所以都具有神圣的象征意味，可以称它们为圣器，主要的有祭坛、约柜、烛灯等。祭坛最初意指杀死牺牲敬奉上帝的地方。《旧约》中最早出现祭坛（Altar）一词是在《创世记》。亚伯拉罕为表虔诚之心，打算将儿子作献祭，先筑祭坛，然后架上木架，后来以羊代子在祭坛上将羊焚烧献给上帝。后来，杀死牺牲的地方改在祭坛的附近，祭坛便成了放置祭品的地方。祭坛可用石头、泥土和金属制成。古代犹太的祭坛一般都很简朴。若筑一座石祭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工具就把坛污秽了”。祭坛一般不建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形式上的简朴并不意味筑坛材料的低劣。在《出埃及记》第27章中说，用皂荚木造好祭坛后，还要用铜皮包在外头，坛上有一张铜网，网的四角配上四只铜环，扛坛的皂荚木棒上面也要用铜包裹。可见，祭坛的简朴性出于对上帝虔诚的考虑，而祭坛的神圣性则决定了用料的贵重。

约柜的重要性不下于祭坛。犹太人与上帝立约，将所立的内容刻在法版上，或抄写在羊皮卷上，然后珍藏在约柜之中。古代约柜用皂荚木制成，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里外都要包上精金，四周镶上金牙边，在柜的四脚还要配上四个金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也用精金包裹。神圣的约柜还要用施恩座（Mercy Seat）作为外部装置，它的长与宽与约柜相等，用精金做成。在施恩座两头分别做一个精金基路伯。基路伯的形象很特别，有四张脸：正面人脸，右面狮脸，左面牛脸，后面鹰脸；有四个翅膀：上面两个相接，下面两个遮体，四个翅膀下面还有四只人的手；有四条直腿，脚掌与牛犊之蹄相似。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要脸对脸，即朝着约柜。施恩座放于约柜的上面。基路伯在约柜上方的意义有二，一是作为天国守护使者保护约柜；二是作为象征上帝的坐骑、上帝行走的车辆、上帝的“脚凳”。

希伯来人最早的约柜置放在“至圣所”（Holy of Holies），在希伯来统一王国未建立之前，因战争而经常随军南征北战，有时能起鼓舞士气的作用。第一圣殿建成后，这个约柜被放入圣殿，第一圣殿被毁后约柜失踪。当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乃至后来返回故土时，也没有任何关于约柜的信息。在塔木德时期流传一个说法，说耶利米已将该约柜藏于尼波山之中，到犹太人的中兴之时，便是它复出之日。失去第一个约柜后，犹太人用羊皮纸卷抄写《摩西五经》来代替立约的法版，存放的容器也沿用约柜的名称。此后在犹太会堂中都有这样的约柜。约柜所在的墙要面对耶路撒冷，表示与圣城的无法割断的关系。有的会堂特为约柜造一个神龛，它的上方是圣殿正门的壁画，两旁是大立柱式的龛门。

宗教活动场所的照明用灯，因其用途不仅是照明，所以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意味。犹太人的净殿节从犹太历9月25日开始，一共8天，除了其他庆祝活动，最有特色的便是家家户户门前都要点灯，而且每日增加一盏。那几天晚上，到处是闪烁的灯光，因而净殿节又称“灯节”。平常的灯要成为净殿节的灯，总要添加一些图案与装饰。例如在灯上出现了七分枝烛台（Menorah）的浮雕、鸟头的装饰等等。有的灯上有希伯来文的铭刻：“诚命是灯，法则是光。”这是从旧约的《箴言》第6章23节摘引下来的。这些文字表明了净殿灯的象征意义。用来做油灯的材料有泥、陶瓷、石、铜等等。用料和做工的讲究与否跟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关，因而灯的精美便成了财富的某种标志。净殿灯的外形起初大多是扁平的梨状，大肚中放油，小头处是灯蕊。这种古代通行的泥灯形状后来被多个尖角的圆形灯所取代，中心部是油碗，八个尖角都与油碗相通，各有一只灯蕊。这种灯的明亮程度可想而知。在《塔木德》中，对净殿灯的放法有规定：七分枝烛台必须固定在门的左边，经文楣铭应挂在右边。这样安放灯，使犹太人在进入门口时带有一个愿望：“你何其美丽，你何其欢悦。”也就是说，你有了经文楣铭是多么美丽，当你有了净殿灯是多么欢悦。中世纪之后，净殿灯基本上是8只灯蕊中的形状，出现了有靠背的净殿灯，以防灯火与墙过于接近。但在装饰上有所突破，出现了古代犹太人不敢制作的人像雕塑，例如16世纪意大利便出现了一只塑有犹太女英雄犹滴形象的灯。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三、拉比与犹太会堂

谈起犹太教就得提及拉比，正如要说佛教就离不开和尚一样。但拉比的出现并不与犹太教的产生同步，他们是继祭司、先知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是在第二圣殿于公元70年被罗马皇帝第度下令焚毁后。所以，拉比这个词最初代表着犹太教的一个时期，即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到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期间的拉比犹太教时期。但拉比这个词又不为这个时期所限。因为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是指长者或教师，尤其是指对犹太教律法深有研究并在宗教仪式中作为主持的学者。于是该词便成为对犹太教长者、博学者及神职人员的一种尊称，一直沿用至今。

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密切，所以在《福音书》中，耶稣的门徒以及当时的文士与民众有时也称耶稣为拉比。对此，耶稣拒不接受，并要求自己的门徒万不可接受拉比的称谓。《马太福音》第23章中有一段记载：犹太教法利赛人“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从字里行间显露出基督教对拉比称谓的蔑视，这自然与这两个宗教的分歧和矛盾有关。

在公元后最初300年中，犹太教中有一个与拉比相仿的称谓，即坦拿（Tanna），意指“教师”。坦拿具体是指在这近300年中在巴勒斯坦从事编纂口传律法的人士，而在巴比伦研究犹太律法的学者则被当地犹太人称为拉比。除了因为地区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称谓之外，坦拿的使用时间远不如拉比那样长久。

犹太会堂是犹太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学习犹太律法、进行集会的地方。对于会堂起源何时，犹太学者的说法也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摩西率众出埃及的途中，以上帝的名义设立帐幕，这种简便的宗教活动场所也就是后来出现的会堂的雏形。更多的学者认为，会堂出现在第一圣殿时期。他们依据《诗篇》第116篇和《以赛亚书》第1章中所述内容指出，在第一圣殿中作祭献时是要作祈祷的，但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10节以及后几节中提到，哈拿做祈祷时并不同时进行祭献，由此可以推定，不同时进行祭献的祈祷场所便是会堂。另一些学者认为，会堂这种宗教组织活动形式的确定，不能追溯得过于古远，因为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不曾提及放逐前的犹太人已经在会堂中进行宗教活动。他们认为，犹太人结束巴比伦放逐返回巴勒斯坦时，带回了会堂活动的雏形。例如《塔木德》说，是以斯拉和他的继任者确立了早期的祈祷方式，以适应圣殿被毁后宗教活动的需要。在《马加比传》中提到了“祈祷的地方”。这地方不是祭坛，也不是神龛，就是会堂的前身。尽管这两种说法在会堂起源的时间上有分歧，但在会堂主要进行祈祷这点上基本一致。考古学上证实在圣殿所在的锡安山上，也曾建造过一座犹太会堂。这为会堂与圣殿同时并存提供了证据。重大的宗教活动在圣殿中进行。但是一般小规模的祈祷活动却不适合在圣殿中进行，与之相适应的会堂也就顺应而生了。然而相关的记载绝少提及巴比伦放逐之前的会堂，所以即使在当时出现过个别会堂，会堂普遍出现只能是在巴比伦之囚之后了。

第一圣殿被毁为会堂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机遇。从表面上看，以会堂取代圣殿是犹太人被迫无奈的选择。其实，这种转变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圣殿是以朝廷为中心的全国宗教活动场所，而会堂却是散居各地犹太人的社区祈祷场所。在王国覆灭后，王室在宗教上的影响已不复存在，结果宗教神职人员的地位反而有所提高。这是犹太教向平民化跨出的重要一步。不仅如此，会堂的崇拜中心是“摩西五经”，不再崇尚圣殿中的奢华装饰以及国王、大祭司的至高无上。会众在会堂中自己参与诵读经文、唱赞美诗、学习宗教律法。与圣殿相比，会堂的宗教活动具有崇拜对象单一、仪式简便、民众参与程度高等优点，它被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所采用是理所当然的。

斐洛在他的著作中说：在埃及亚历山大有不少犹太人，他们在这城市建起了好几个会堂；还提到在罗马地区也有犹太会堂。《塔木德》中有一段提到圣殿被毁后，在耶路撒冷一带有480座会堂。不过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公元后头几个世纪所造的会堂规模都很小。如此看来，犹太教并未因圣殿被毁而消亡，因为一个圣殿已被化作几百个会堂，由它们承担起继续进行犹太宗教活动的历史责任。可以这么说，会堂对于犹太教不至于中断乃至犹太民族得以延续，都是功不可没的。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最后200年中，犹太教形成了若干教派。奋锐党人在政治上相当激进，主张对异族强权作坚决的斗争。艾赛尼派多为闭门修行者，对社会政治漠然处之。撒都该派的兴趣主要放在书面律法和圣殿献祭礼仪上，圣殿遭毁，他们便失去了活动场所，难有社会影响力。好在还有法利赛派，他们对摩西律法极为虔诚，认为不论犹太人遇到什么新情况，都可以从摩西律法的原则中衍化出应付的办法。经他们的努力，犹太律法不仅有书面的形式，而且有了“口授律法”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重新找回上帝曾经口授过但摩西未曾记录下来的律法。这为他们按新的情况阐发犹太律法开辟了道路。法利赛派的活动中心便是会堂。在他们手中，会堂的组织形式有所完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犹太会堂中所用犹太正典的完善。如前所述，在“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先后列为犹太正典之后，犹太正典成书的工作尚未完成。因为尚有不少犹太的书卷资料未作梳理，其中有些可作筛选，赋予正典地位。在罗马士兵焚烧第二圣殿的时候，一位名为约哈南·本·扎凯的犹太拉比逃往耶路撒冷西部海岸旁的詹尼亚小村庄，与其他一些拉比对抢救出来的犹太书卷进行研究，选定第三批书卷作为“文集”，列为犹太正典的第三部分。公元100年，犹太教圣经正典终于形成定本，犹太教自此成为所谓的“一种书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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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以后各地的会堂都采用传抄的犹太正典打下了基础。

其次，建立了突出宗教权威性的詹尼亚议会。以前由撒都该派设立的犹太教公会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这种组织形式很难在罗马人统治下继续存在。在这样处境下的犹太人只能退而求宗教上的地位，詹尼亚议会适应了这种形势下犹太教生存的需要。在詹尼亚议会的领导下，在会堂中以犹太正典为崇拜中心，使犹太宗教度过了严重的危机。

从上述意义上说，法利赛派通过发展会堂这一宗教组织形式而拯救了犹太教。而会堂的崇拜形式后来成为犹太宗教崇拜活动的样板。从此以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采用会堂作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所造的会堂因为都建在客居国的土地上，为了避免惹是生非，常常采用外表简单朴素、内部豪华庄严的风格，减少对异教徒的视觉刺激。例如，拜占廷统治者下令不许再造新的会堂，犹太社区的头领便谨慎从事，以不引起当局注意，但会堂内部却较为壮观，采用马赛克的装饰铺面、精雕的大理石柱头、色彩明亮的幔帐等等。在会堂的装饰图案中较少出现人物形象，以动植物的造型为主。在3世纪时，一些会堂中出现了圣经人物与故事的画面，例如在伯亚尔发会堂的马赛克铺面中是以撒的祭献，但人物形象重气氛而轻写实。当然会堂不能不受到所在国文化的影响，在欧洲各国的会堂中可以见到罗马式、哥特式、罗可可式等建筑风格的影响，在中国开封的会堂则像中国的寺庙，明显可见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尽管如此，犹太会堂仍然保留着自己的特色，例如为约柜留出朝向耶路撒冷的位置，不搞偶像崇拜等等，到今日依然如此。

四、宗教哲学

哲学之始，是追寻世界表层现象背后无比深刻的东西，既令人不解又令人神往，既抽象又智慧。犹太民族并没有留下如同古希腊那样宝贵的哲学遗产，也没有几位如同中国先秦诸子那样至今仍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大思想家。但是，他们留下了《旧约》这部全世界都为之感慨不已的伟大著作。尽管它不是哲学著作，但谁能否认渗透其中的犹太哲学思想呢？当然，早期犹太人的哲学思想需要后人的研究才能梳理而呈现出来。

现代学者利昂·罗思曾撰文《是否存在一种犹太哲学？》，他倾向于用“犹太教哲学”来代替“犹太哲学”。从犹太哲学是在宗教层面展开这一点而论，犹太教哲学的提法不无道理，因为犹太教的观念可能具有普遍意义，这需要哲学探究来加以论证。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犹太宗教哲学的特征和发展的几个阶段。

毋庸置疑，《旧约》更像宗教著作，也能说成是文学著作，说《旧约》是哲学著作并不准确。但《旧约》中提出的一些命题，具有哲学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用宗教语言提出的哲学命题。《旧约》的开篇就与其他民族的诸神传说不同，那些与日月年的规律变化和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相联系的诸神故事均无痕迹可寻，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个在精神上把握世界的神，一个与人类精神道德、世俗生活、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神。虽然耶和华具有至高无上的控制自然的力量，但由于是为导引犹太人去执行他的意志，所以不以崇拜隐藏于自然界背后的神秘力量为目的，而是通过自然界来认识神意。《摩西五经》是《旧约》的思想基础，而贯穿其中的就是一神教的世界观。由此引出了神的意旨与人的自由、上帝的律法与人的欲念、人的罪孽与救赎等一系列哲学问题。

世界上的一切，从物到人都是上帝创造和安排的，人应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但人又是有情感、欲求和自由意志的，因而在神意与人意之间既有契合一致之处，又有不同的选择与追求。上帝在造人之初是希望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过幸福平和的生活的，但亚当与夏娃却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作出了自由选择，虽然开始了悲喜苦乐善恶美丑并存俱有的人生，但却有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识以及生活的创造能力。要知道，知善恶与创造力原本都是上帝所专有的。现在人类也具备了这些力量。这意味着人类纯真幼儿时代的结束。

《摩西五经》中的一神崇拜在《以赛亚书》中已发展成为一神教。“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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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思想是犹太人在巴比伦流放时期形成的。它既源于不崇拜偶像的“十诫”，又因寄居他国与他神崇拜的冲撞而得到明确。一神教的核心思想不仅仅是只拜一神，而在于其他神都是偶像，都是用木、石、金属制作出来的，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人为什么要崇拜这些人自己用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呢？人不该被人自己所束缚。人类崇拜的是超越人类自身的惟一的、绝对的、永恒的天地创造者上帝。对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人类的命运的追寻，是哲学的应有之义。

希腊化时期，犹太人接触到了希腊哲学，对犹太人产生影响的有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毕达哥拉斯学说、柏拉图理念学说。犹太学者开始关心希腊的智慧、理性、逻辑，他们试图运用希腊哲学来为犹太教的教义辩护。智慧是希腊哲学的主要论题。犹太学者对智慧神圣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所罗门的智训》中，赞扬智慧是“关于自然力的真知”，并能使人认识“尚未认识的事物”，表达“塑造一切存在物的智慧是我的老师”的心悦诚服之情。但他们对智慧作了神学解释：智慧是上帝的灵气，是上帝之活动与善性的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是人世间一切秩序的基本要素。犹太哲学家斐洛将上帝智慧化，将上帝说成是至尊、至全、至善、至知的创世主，具有公正、仁慈、善良、智慧的品格。他还将希腊哲学的“逻各斯”范畴解释为神的理性，神的智慧。《旧约》故事中提到的上帝使者，就是向人类传递智慧的逻各斯的“具象”。于是，逻各斯便成了人与上帝进行沟通的中介。

拉比犹太教盛行时，拉比突出了犹太律法的重要性，他们不需要借形而上学的思辩形式来论证律法的神圣性。可以这么说，拉比犹太教是一种诫命体系，遵者受奖，违者受惩，面对上帝定下的各种律法，诫命便是对上帝的虔诚。但这不是说，拉比教义中没有哲学问题。例如，遵奉《托拉》与思考《托拉》，孰更重要？一位拉比说：“学并非根本，做才是。”另一位则说：“无知的人，不可能是虔诚的。”于是各位拉比开会讨论这个难题。有的说：实践更重要。另一些说：学更重要。但更多的说：学更重要，因为学能引导实践。美德依赖知识而且应通过辩证讨论的手段寻求。不过，拉比仍然强调《托拉》是冥思永恒真理的“理论生活”与在此世行动的“实践生活”的结合。这种讨论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哲学中关于知与行的问题讨论，所区别的是中国学者决不会陷入这种神学怪圈之中。

中世纪的犹太哲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亚氏哲学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举足轻重。其原因有二。一是亚氏哲学能为中世纪的自然科学提供哲学基础。哪一门自然科学能脱离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呢？以最抽象的形式解释自然界的各种规律的科学研究得益于亚氏哲学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各种自然科学的探讨最后都导向世界的最本质的存在，这只有靠哲学才能得以解释。二是亚氏哲学认为事物从潜在状态进入实在化都需要外部的推动力或者称为“原始推动者”。这种观点对一神教崇拜真是太有帮助了，上帝就是世界存在与活动的至高无上的原始推动者。

在犹太教哲学中所强调的上帝的意志、道德、使命，与希腊哲学所主张的理性原则、智慧、自然过程之间，不可能处处契合与统一，过于牵强附会反而失去说服力。如前面提到的12世纪西班牙犹太哲学家达乌德在其名著《高尚的信仰》中，就论证了上帝并非全智，反对对上帝的盲目信仰。而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犹太哲学家哈列维在《库萨里》一书中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圣经思想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圣经所说的上帝启示并不是哲学，而是人与上帝的交流，哲学关心的是人之外的实在，不关心人的祈祷和礼拜，也不为历史提供神明的引导。而《托拉》则是以人同上帝在历史上的具体交往为基础的。因此，犹太教的上帝是一个关注人的、具有人格的上帝。平心而论，哈列维只能是一部分犹太学者观点的代表。倾心于亚氏哲学，并希望将亚氏哲学与犹太教结合起来的犹太学者更多，其主要代表是摩西·迈蒙尼德。

如果说希腊化时期犹太学者是初次接触希腊哲学，没能真正领会其精髓，那么经过近千年的学习、琢磨、阐释，犹太哲学家对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领会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迈蒙尼德对犹太哲学前辈并不亦步亦趋，而是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汲取养料，使犹太哲学自成体系。他认为不能修正犹太宗教来迁就亚氏哲学，相反，该修正的应是亚氏哲学。那就是亚氏哲学应该考虑以前不曾考虑的道德一神教提出的有关终极的实在和人类行为的一些观念。

迈蒙尼德认为，《圣经》中与亚氏哲学有明显矛盾之处如果作为一种比喻，便不会构成难题。他分析了亚氏所说的“原始推动者”这个引起世界变化的终极原因，认为在逻辑上无法解释原因的原因，应该存在一个“非原因的原因”，或“不动的推动者”。他还提出，所有事物的偶然性均存在于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实体之中，上帝就是这种不可能不存在的实体。由此他引入了通过附属性来认识上帝的新观点。说上帝是非物质的，意指上帝没有肉身；说上帝没有原因，意指上帝是永恒的；说上帝无所不知，意思是否定上帝的有所不知。
 
[5]



“创造”是宗教哲学中的基石之一。上帝能从无中创造出有来，这当然不符合亚氏哲学所强调的自然法则。迈蒙尼德强调：通过逻辑推理有助于认识自然秩序，但用来认识作为一个互相联系整体的世界是不够的，人们无法否认宇宙的永恒，上帝创造世界同样也是无法否认的。

到了近代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犹太教哲学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这在下篇中还要详述。

五、神秘主义和救世主

对于一个在古代首开一神崇拜的民族来说，把人的精神世界理解为上帝的启示，但又不从逻辑理性去加以证明，便很容易产生神秘主义。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作过不少努力。将希腊哲学与犹太传统加以沟通，用理性来论证上帝存在的必然，只是这些努力中的一个方面。斐洛在既精通圣经传统又熟悉希腊思想的两栖境况中，对两者作过比较研究，并试图以希腊哲学来论证圣经思想。不仅圣经中的故事成为深层哲学思想的比喻和形象，而且犹太先知能与上帝神秘相遇的现象也因希腊哲学中灵魂要挣脱肉体樊笼的观点的借用而有了理论的支撑。这后一种努力便成了犹太神秘主义的先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斐洛是犹太思想传统中第一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者。

在拉比犹太教盛行时期，神秘主义被拉比所热衷的口传律法挤到了很不显眼的角落。到了中世纪，犹太哲学家纷纷致力于理性哲学与宗教信仰的调和，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便成了中世纪犹太哲学的主要议题。尽管这种努力对于在外族文化包围中的犹太人处理好坚持传统与适应环境的关系功不可没，但并非是众口称誉的。一些坚守传统的学者对于犹太信仰要去调和理性哲学表示不满，他们要在坚守传统的道路上走下去。犹太神秘主义蛰伏千年之后重新抬头，又称“喀巴拉”，即希伯来文中的“传统”。由此可见他们以自命“传统”为己任。

按20世纪犹太神秘主义研究学者G.肖洛姆的说法，神秘主义在正式宗教中的出现，是在人和上帝——有限和无限——之间的鸿沟产生之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以西结书》第1章描绘上帝的灵附在以西结身上，使他见到了四活物与四轮运转，最后上升到了穹苍见到上帝之荣光的过程，视为人的精神与上帝直接沟通的过程。这一个联系，自然而然地把神秘主义的渊源追溯到了《旧约》。恢复这种传统，不必求助理性哲学，成了神秘主义的目标之一。

然而，神秘主义并非仅此一种，在神秘主义最重要的典籍《创造之书》（Sefer Yezirah）中指出，上帝是通过由10个基本数字和22个基本字母组成的32条“神秘的智慧之路”创造世界的。这10个数意指十大原则：“有生命的上帝精神”、物质原素（空气、水、火），以及6个“空间的极点”（东、西、南、北、上、下）。而希伯来文中的22个字母是世间、时间和人体一切实在的本原。22个字母又分为两组，错综复杂的组合便产生了四季、行星、一周的天数、黄道的征象、月份、身体的五官和四肢，甚至上帝神秘的名字。熟悉哲学史的人在这里会推想，这是不是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理论的一种翻版。尽管该理论有着新毕达哥拉斯哲学的影响，但神秘主义的神学意味是后者不具有的，更何况神秘主义本身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混合体，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喀巴拉（Kabbalah）是神秘主义在12世纪末的一个新阶段。在《创造之书》之前的《光明之书》（Sefer Habahir），以及之后的《光辉之书》（Sefer ha-Zohar），都以“数”作为基本观念，用来表示上帝本身的属性、上帝头颅的内在结构、内在于上帝的独特力量。数从人类无法知晓的无限之中流出，产生出第一种超然的“神圣思想”，再从后者流射出其他的数，产生尘世中各种生物。它们是数在实在的较低水平上的物质化。人们该沿着数流射的阶梯向上攀登，以便和神圣思想融为一体，这就是神秘体验的目的。在13世纪，“神圣思想”因偏重智力而不合神秘主义与上帝交流的目的，被“神圣意志”所取代，这更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光辉之书》对于“数”的论述比《创造之书》又有进展。“数”是从“无限”的绝对神秘中发出的等级或梯层，10个数是个体系，每个数都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标记：

1.至高冠冕，也称神圣意志；

2.智慧，也称神圣思想；

3.知性，造成差别的智力原则；

4.伟大，也称上帝充溢的爱；

5.大能，也称严格的判断；

6.美，亦被称为同情；

7.永恒；

8.威；

9.根本，也称为公正者；

10.王国，也称神圣的存在，被视为以色列共同体的神圣原型。

这10个数被分成3组：1—3为第一组，形成智力水平；4—6为第二组，表示道德心灵；7—9为第三组，构成自然力量的原型。第10个数既是犹太人神圣的副本，又是神圣世界与非神圣世界进行交流的渠道。这10个数都是正面的象征，怎么解释罪恶的产生呢？神秘主义把罪恶视为神性流出过程中的副产品与糟粕。

喀巴拉十分强调精神境界。他们主张人们必须克制欲求，修复灵魂中的不足，从而进入自我净化。然后将思想和意志专心致志于神秘行为和事件的深刻意义。最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高进入认识上帝存在的心醉神迷状态之中。所以，神秘主义将“修复”、“专心致志”、“专靠”作为该学说的重要概念。

根据上述犹太神秘主义的简要叙述，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中世纪犹太哲学的差异之处。首先，它不重视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逻辑理性，只关注人与神的神秘交流，上帝与人同形同性，上帝是超人，而人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人体结构不过是最高实在之结构的缩影。其次，理性哲学通过将圣经故事作为比喻来沟通理性主义原则，而神秘主义则认为圣经的比喻是一种神秘的暗示，是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精神秩序的结构和力量的征象。塞尔茨说得不错：“喀巴拉”是一个时代，一个原先对犹太人作有限开放的西方社会正逐渐关起它的大门的时代的一种征象。同时也是对该时代的一种反应。同时，喀巴拉再次向世界表明了自身独特的信仰、独特的命运以及遭受磨难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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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的观念在古代犹太人中并不显著。救世主源于弥赛亚一词，意是“受膏者”。在犹太历史中，大祭司、国王和先知即位时都要经过圣油膏头的仪式，以示正宗。但到了犹太民族失国之后，弥赛亚便被赋予新的寓义。犹太民族失去国家是因为不遵奉上帝的旨意所遭到的惩罚。上帝是想通过惩罚来拯救犹太人，因为上帝不会抛弃他的“选民”。因而犹太人经过从罪孽中的救赎必然会在未来恢复国家而得救，其标志便是上帝所膏立的弥赛亚降临在犹太民族之中，恢复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和谐一致。

救世主的观点不仅仅是指耐心地等待，而是指遵守上帝的律法与多行善事，才能获得救赎而迎来弥赛亚。在《塔木德》和《米德拉西》中，有几处提及弥赛亚，但并不详细。在拉比的一些文献中提到了“弥赛亚·本·约瑟”，并预言他首先出现但后来遭杀害。于是有人认为这就是领导反罗马统治的犹太起义的领袖巴尔·科赫巴。接着出现的是“弥赛亚·本·大卫”，他将领导犹太人取得最后的胜利。拉比犹太教时期，较多讨论的不是弥赛亚是何人，在何时出现，而是犹太人的忏悔与救赎。

对于救世的期望在拉比神学中有了理论形态。拉比提出了“弥赛亚时代”与“将来时代”的观点。前者是指弥赛亚将犹太人从外国统治者手中永久地解放出来，与上帝关系密切地生活在正义与真理遍传的圣地。这个时代之后是“将来时代”。那时，要进行最后的审判，由上帝将义人送入天堂，而将罪人投入地狱。这种“将来时代”已越出了救世主的观念，进入到末世论。有的拉比说，每个人在死后都立即受到审判。有的甚至说，人死后将在墓中沉睡，直到所有人复活为止。末世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弥赛亚救世主观点的补充。只有在此世奉行律法努力救赎，不仅在死后能经受上帝的审判，而且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救世主才有希望降临。

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使犹太人蒙受了太多的苦难。忏悔与救赎似乎没完没了。这种时候，救世主的念头便会强烈起来。英国学者汤因比说：被犹太人欢呼的称号不是国王，而是救世主，因为“当尘世的希望不可挽救地消逝了的时候，这个神圣的形象却隐约地显得越来越庞大，终于笼罩着整个的天际”。
 
[7]

 一旦有什么人自称弥赛亚，就会出现众多的信徒。16世纪20年代，意大利流传一个在圣经时代消失的犹太部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的消息。更有如前所提到的所罗门·摩尔科宣称弥赛亚王国将在1540年到来。

救世主的观念在17世纪仍有很大市场。1665年，萨巴泰·茨维自信自己就是弥赛亚，并在耶路撒冷以及北方一些地方的会堂中出现，有时甚至穿上王袍头戴桂冠坐在王位上。这在许多犹太社区中引起了一股弥赛亚降临的热潮。虽然他最后在土耳其被捕，被迫改了宗，但透过这件事，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其中表达的民族救赎与解放的强烈愿望。这在后面还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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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科学技术

一、早期自然观的演变

《旧约》中浓重的上帝造物观，使人们认为早期犹太人对自然规律是一无所知的。但只要认真阅读，你就不难发现，古代犹太人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相当仔细，并且具有丰富的自然知识。例如，在《旧约》中提及的树木有30余种、花草10余种、谷物近10种、蔬果10余种；提及的禽鸟近30余种、兽类20余种、牲畜10余种、虫类20种、水族近10种。

一个如此强调上帝主宰自然界一切的民族，又是一个对自然界有如此丰富知识的古代民族，岂不矛盾？说矛盾也不矛盾。古代犹太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由上帝统治世界的观点来统辖，所以上述对植物与动物的知识无不与对上帝的崇拜相联系。这与《旧约》中记载的大量医药知识带上明显的宗教色彩是一致的。在对自然现象进行认识之初，自然万物由上帝所创与自然本身有规律这两者还不至于形成尖锐的矛盾。然而到了后来，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尤其是古代希腊民族对自然现象的把握已达到试图建立自然科学之时，犹太人却仍在原地踏步，有的甚至还贬低和攻击研究自然现象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简直是个混蛋。这种人熟视周围的美物而仍然无睹永生的上帝。他们研究被造物，却不认识造物之主。他们反而猜想，治世的神明乃是火呀，风呀，雷雨呀，环星呀，流水呀，天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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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蔑视自然科学的态度，是对希腊哲学的自然观的全盘否定。虽然斐洛试图将犹太信仰与希腊哲学结合起来，他并不关心自然本身，而是将自然现象归之于上帝的活动显现于世界之中。希腊文化中对自然哲学的热情并没有影响犹太人，自然世界的知识被犹太教的信仰阻隔在视野之外。芬克尔斯坦在《犹太——历史、文化与宗教》一书中这样说：“在公元1至9世纪中，犹太的思想几乎完全没有科学的因素。……许多人在《塔木德》中搜寻有关科学利益或科学方法的资料，结果大多是徒费心计。有些人在拉比文学中曾写到过一些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题材，但它们只显示出塔木德时期犹太人生活中暗淡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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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犹太教兴盛的时期，恰恰正是犹太神学观念、口传律法成为犹太拉比和学者们注意力焦点的时期，自然知识和科学研究根本无独立地位可言。留存至今的文献都无法提供拉比时期犹太人对自然科学具有热情的证明。相反，《塔木德》等文献表明犹太人对希腊自然科学的轻视。在《塔木德》中提及的希腊人有数十名之多，但没有一位科学家。公元头10个世纪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无不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为指导。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内的科学著作，对亚氏自然哲学多有提及。但是拉比犹太教的经典之作《塔木德》却没有给亚氏留出小小的位置。这个时期的拉比们对亚氏哲学的了解程度反而不及公元1世纪的斐洛。

其实，犹太学者不缺乏研究科学的才能，问题是他们以压倒一切的热心研究犹太律法特别是口传律法，为的是开创适应寄居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犹太新传统，将犹太信仰与希腊理性哲学调和起来。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民族传统存亡与否的头等重要大事，因而花费了拉比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当犹太口传律法的研究与编纂得以完成后，当犹太拉比与学者们在哲学上拿出上帝存在与理性智慧并不矛盾的哲学论著后，犹太精英们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自然科学研究。

犹太人的才能投向科学领域还与阿拉伯世界普遍热心于科学知识有关。9世纪中叶以后，穆斯林地区盛行阿拉伯语，过去流行的亚兰语被取而代之。生活在阿拉伯帝国中的犹太人既熟悉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又精通阿拉伯语。当希腊的科学知识传入阿拉伯世界之时，最适合研究传播这些知识的自然是犹太人。翻译自不待言，用阿拉伯语撰写科学著作也成为犹太知识分子乐于从事的工作。芬克尔斯坦对此作了评论：“哲学和科学最终经由伊斯兰教而进入了以色列。科学一旦介入以色列，它就被紧紧抓住并以惊人的活力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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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犹太人进入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突破口是医学。古代犹太人在医学上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但古代希伯来语中却没有医生这个称呼，因为帮人治病救急的是上帝。《出埃及记》中这么说道：“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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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神学医学，尽管不乏医学知识。不过，9世纪时犹太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从医学起步也多少与犹太律法有关，因为医治病人既符合上帝的旨意也符合犹太人的道德，从事医学研究绝不会如具象绘画那样受到种种限制。

9—10世纪，在凯鲁万的突尼斯王朝时，出现了一位来自埃及的犹太医生以撒·伊本·阿姆兰。这位突尼斯苏丹的御医写出了具有科学价值的医学书。他的学生以撒·本·所罗门·以色列的成就更大，撰写了《论饮食》、《论尿》、《论脉搏》、《论草药》等著作。他的论著《论发热》更有影响，在17世纪之前，在多语种中一直广泛流传。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撰文阐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这对于以后犹太人进入自然科学研究无疑是个新的起点，并意味着犹太人部分接受了希腊文化的自然观。

当然该时期在科学界活跃的犹太人更多地出现在西班牙。如我们在第四章已提及的沙普鲁特不仅协助拜占廷的学者尼古拉斯将《药物论》翻成阿拉伯文，让阿拉伯世界了解希腊科学，而且在10世纪的西班牙开创了一所犹太人就读的科学学校。这所学校区别于一般从属于拉比学院或犹太会堂的犹太学校，再次表明了自然观要从神学宗教中独立出来的要求。除在医学界外，犹太人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很有造诣。例如第四章已谈到的斯菲尔迪在天文学，海雅在数学、天文学和光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尽管研究自然科学的犹太学者已经表现出了脱离犹太教自然观的倾向，但要树立科学自然观并非易事。15—16世纪的欧洲犹太学者在科学自然观与神学自然观之间徘徊。埃利乔·戴尔美地哥强烈地反对犹太神秘哲学，并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作拉丁语注释。里斯本的犹大·维尔加却一直宣扬犹太神秘主义，但他的科学著作却没有宗教痕迹。宗教信仰与科学追求集于一身，但哲学著作与科学著作又分道扬镳，这种在同一个犹太学者身上表现出来的矛盾现象，正是犹太文化与欧洲文化既交融又冲突的一种写照。

至于近代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后犹太人在科学上取得的惊人成就，那是与整个人类的科学进步和科学自然观的确立分不开的。

二、医学上的成就

据统计，《旧约》中各种教规戒律共有613条，然而与医药有关的就多达213条。没有一个古代民族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与规范中如此重视医药，当然也可换个角度说，没有一个古代民族的医学知识渗透着如此强烈的宗教精神。在古代犹太人看来，人类的疾病是上帝对违反上帝律法的人所实施的惩罚，而能医治疾病的人，则是受上帝之命来规劝人们遵守律法的人。所以，古代犹太医术具有极高的地位，懂医术的人往往是犹太的祭司，他们把医治病人与赋予病人一种精神力量结合起来。祭司不仅要负起维护信仰、执行律法的责任，而且也对公众的健康负有责任。

正因为要对社区公众的健康负责，所以古代犹太人很早就提出了社会公共卫生的种种规定。他们早就认识到病人的衣物与用过的器皿会传染给他人这个事实，因而在家庭和社区中定下了一系列卫生规则，如预防性隔离、即时隔离、检疫、烫洗或烧掉病人的衣物和器具、彻底擦洗和烟熏受传染病污染的住房、病人护理与病愈之人自己洗刷洁身等等。另外，犹太男婴在出生第8天要行包皮割礼，这被视为“上帝选民”的特殊标志，当然这也是保持性器官健康的有力措施。它与有关性关系的各种律法规定一起，大大减少了性病的流行，在生理健康上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塔木德时期，尽管犹太人没有撰写过一本专门论述医药的著作，但在他们最为重要的口传律法经典《塔木德》中，却能找到不少医药方面的内容，以致有些地方阅读起来就像一本家庭医药手册一样。《塔木德》建议大家参加体操、按摩、日照等活动，提出诸多个人卫生的要求，其中贯穿了一个原则：“有清洁的身体才有清洁的精神。”这些卫生要求被运用在城镇社区的发展规划、用水条件等方面。一般来说，每个犹太社区至少有一间公用澡堂和一名医生。

《塔木德》还提及胚胎学、解剖学、营养学方面的知识。A.扫罗叙述了胚胎在第六周时的发育情况。西姆拉叙述了子宫中胚胎的各个部分及其位置和营养情况。亚里士多德曾把精子看成是各种有创造性因素的拼凑物，这些创造性因素各自与人体的各个部分相关。而《塔木德》主张精子本身就是一个把机体中各种有创造性的因素综合在一起的单一生命，并认为人的新生命不单独由父亲或母亲一方决定，父母双方都对新生命有重要的作用。《塔木德》中提及一位犹太科学家精通动物与人体的解剖，在另外一些文献中说到了那时已经有了环锯术、截肢术、脾脏去除术，还有记载剖腹产的材料。《塔木德》还指出，肉类和蛋类是最滋养的食物，全年常吃蔬菜和饮用鲜净的水有益于健康，草药可用来治疗便秘和清洗胃肠，饮食过饱、酒醉、放纵肉欲会导致疾病。那时已认识到某些疾病与传染有关，如骆驼商队可能将某些疾病从甲地带往乙地，那些能飞的昆虫如苍蝇可能传播疾病。

那时的犹太医学还涉及到病理学的某些方面。例如，犹太医生对肺病的病理作过描述，肯定肺病有传染性。他们还能根据皮肤颜色来区分各种不同的皮肤病。对于血友病，犹太医生解释为在血液中缺乏粘滞性因而不能凝固。患血友病的家庭的男婴被禁止施行割包皮的手术。他们还了解，血友病是通过女性来传递的。至于脊柱中索状组织，犹太医生也认识到它的伤害必定会导致瘫痪。

中世纪时，犹太医生的声誉已不局限于犹太社区之内。除了发展传统的犹太医学之外，他们在希腊医术向阿拉伯世界的传递，以及后来阿拉伯医术向欧洲的发展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犹太医生同时又是学者，精通当时最重要的三种学术语言拉丁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有的还能运用希腊文。当时医学书籍从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主要由犹太医生兼学者来承担。这些翻译者与撰写人还有一个长处：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之间具有紧密的宗教与家族联系，十分有利于医学知识的相互交流和传播。犹太商人到处流动，使他们从世界各地得到各种药物、药草与治疗的知识和方法，使他们能融合众医药之长，成为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者。

当时，犹太医生及其成就日益为社会所瞩目。英国哲学家R.培根说过，基督教的医生忽视了与犹太医生的比较，因为他们缺乏希伯来文与阿拉伯文的知识，而医学书大多数是用这两种文字写的。摩塞劳伦斯在1518年就任莱比锡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鼓励学生学习希伯来文，为的是能够学到“藏在犹太图书馆中的”医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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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犹太医生在欧洲反犹运动中也遭受种种歧视和迫害。一些国家公开禁止犹太医生在非犹太人中行医，不准他们在医学上获得官方职务，甚至不准他们在大学进行医学研究和讲学。但犹太医生的高超医术和良好的声誉又使一些官员对他们网开一面，使他们得以半公开地行医。如在教会力量强大的意大利，反犹的声势与教会任用犹太医生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教皇尼古拉斯四世曾经任命一位犹太医生当教廷医生。1392年，教皇庞尼菲斯九世的私人医生便是犹太人。16世纪时，犹太人拉特成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利奥十世的医生，他还是罗马犹太社区的祭司和意大利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反犹分子将犹太医生的高超医术诬为“魔术”，有的犹太医生还遭到杀身之祸，但犹太医生的医术和医德仍为人们称赞。尤其是在基督教医生缺乏和流行病传播的地区，犹太医生受到人民的欢迎和保护。

犹太医生的突出成就可以以16世纪蒙彼利埃的撒波他医生世家作为例子。第一代撒波他1490年被任命为马赛市的医生，1506—1529年成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他的儿子在那里学习医学，他的孙子安东尼后来是皇家学院的著名教授、院长，1560年成为蒙彼利埃大学的校长。他的曾孙吉恩在1577年也成为教授，并于1603年成为该校的副校长。犹太的名医世家不少，活跃于葡萄牙、西班牙的桑切斯家族、卡斯特罗家族，同样负有盛名和人才辈出。

在阿拉伯世界，犹太医生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犹太医生同时兼有多方面才能。他们扮演了一个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作为政客、医生、数学家、哲学家、诗人，在各个阿拉伯国家宫廷中身居高位。11世纪时，亚-扎弗伦是埃及哈里发的私人医生，同时又是作家和图书收藏家。他死后留下的藏书多达2万册。毕克拉里希是撒拉哥沙苏丹的医生，在1080年主编了用多国文字撰写的药物辞典，它被视为世界上第一本药物辞典。

犹太医学最重要的代表是迈蒙尼德。他在哲学、神学和思想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又是一个极负盛名的医生。他最有影响和流行最广的医学著作是《医学要旨》，另外两部医学专著《摩西格言》和《养身卫生》也被人译成多种文字，具有很大影响。他的医学观贯穿着“健康的身体是健康心灵的先决条件”，“医学是修补身体上缺陷与精神上异常的艺术”，“道德的生活是健康不可缺少的要旨”等原则。他在医学上的贡献以及他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使他的名声至今不衰。他在开罗的圣祠被认为是特别神圣的场所，病人在那儿度过一夜，便能加速康复。他在太巴列的冢墓在今日仍不乏朝觐者，他们认为朝觐迈蒙尼德能祛病免灾。迈蒙尼德在近东作为医圣受朝拜，与中国医圣华佗至今仍受人们的怀念十分相似。

到了近现代，欧美许多国家医疗卫生界中的犹太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仍然很高。

三、天文学、数学等领域的成就

在中世纪，科学的发展极不平衡，那时还谈不上实验科学和生物学，但却能发现另外一些相当发达的学科。不管在拉丁世界，还是在阿拉伯世界，事实上只有三种堪称为科学的著作：（1）通过哲学显现的宇宙论；（2）常与天文学和星占学联系在一起的数学；（3）医学（但很少涉足生物学）。从现代研究成果来看，中世纪时期的犹太科学家在这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前面已提到他们在医学方面的成就，这里重点谈谈天文学和数学。

1123年，A.海雅发表了讨论历法的第一篇希伯来语论文，根据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成果制定了希伯来文的天文学图表。这是犹太人涉足中世纪天文学的先声。海雅与基督教朋友一起，将许多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科学著作译成拉丁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托勒密的《四类术》。阿拉伯的三角函数正弦表正是通过他的著作传入了拉丁世界。当时的天文学与星占学关系极为密切，在8—10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十分流行。将巴格达、波斯、土耳其、埃及等国在这个领域的成就译成拉丁文的，是前面第4章已介绍的著名犹太翻译家乔哈涅斯·黑斯帕伦西斯。在他众多的翻译作品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将《十进位制运算册》译成拉丁文。由此，印度起源的、在阿拉伯发展的“阿拉伯数字系统”开始代替了不甚灵活的拉丁数字体系。

阿方索十世在13世纪的西班牙被称为“智者”国王。他有志于哲学与天文学，并亲自主持与指导了《阿方索天象图集》（Alphonsine Tables）的制作。这些行星的运动图表成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文献，在几个世纪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具体制作与编写该图集的是两位犹太人：犹大·本·摩西·科恩和以撒·本·锡德。他们历时8年才完成这部巨著。有材料证明，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意大利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都曾查阅过此书。因为《阿方索天象图集》有不少地方与实际观察不甚相符，摩西·科恩等又继续跟踪观察星座的位置整整一年，同时进一步制成了许多天文观察仪。

阿拉贡王朝不甘落后，聘请了不少犹太科学家绘制地图。他们绘制了地中海的海岸状况、港口位置、抛锚场所和其他各种地形，形成了商人们必备的地中海航海手册。在航海手册的基础上，这些犹太科学家在13世纪末绘制出航海图，不仅描绘了地中海的轮廓，而且标明各港口的方向以及相互之间的距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马略尔卡岛的地图。

13世纪时，阿拉伯势力衰落使西班牙的犹太科学活动受到很大影响。但在意大利北部，犹太人以帕多瓦大学作为基地开展医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他们还将阿拉伯医学的经典著作《常规》和《药典大全》译成拉丁文，很受欢迎。尤其是《药典大全》拉丁译本，重印了几十版，而且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药物学经典。

不久，犹太科学家与翻译家向法国南部转移，继续将阿拉伯文与希腊文的医学、数学、天文学著作译成拉丁文。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海桑的《天文学》、墨涅拉俄斯的《论球体》等译本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犹太翻译家们自己也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例如本·马克尔在1288年用希伯来文写成天文象限仪的专著，对前人成果进行改革，推出自己的天文象限仪样式，被后人称为“犹太象限仪”（Quadrans Judaicus）。阿诺德不仅是法国阿维尼翁地区教会的医药顾问，而且还写出了有关欧洲炼金术的最早著作。在他之前，犹太人亨利·巴特发表了令人注目的有关星盘的论文。14世纪上半期法国犹太科学家的主要代表是利维·本·热尔松，也称热尔松尼德。他冒着与犹太教律法相左的压力，努力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性。他关于天象仪的论著由教皇克雷芒六世下令译成拉丁文，教皇亲为译著取名为《揭示秘密的仪器》。此书指出天体围绕地球运行是错误的，对哥白尼以后的“日心说”有一定启示作用。

正是连续几个世纪不断的努力，犹太科学家在天文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果促进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犹裔天文学家亚伯拉罕·扎克托先在西班牙两所大学任教授，后在里斯本定居。他为达·伽马的航海活动提供咨询，航海之船按他的建议进行改进，他设计的星盘安放在出航的船上。他用希伯来文编纂了《万年历》，后译成拉丁文，成为达·伽马、卡布拉尔等人远航船队上必备的书籍。

另一位犹裔天文学家约瑟夫·韦辛霍是葡萄牙国王组成的审核哥伦布西航计划的“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此计划后因故搁浅。后韦辛霍又受国王委派前往非洲几内亚测量纬度。他获得的第一笔财政资助是由犹太人以撒·阿布拉巴尼尔提供的。还有材料说，在哥伦布第一次航海探险中，船中有五人可确定为犹太人。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北美的航行中，第一个登上新大陆的两人小组中的一人路易·德托利是犹裔。

在葡萄牙的犹太人中还有一位著名人物，他便是彼德罗·努内斯。他精通医学、数学，又是里斯本大学的哲学教授、皇家宇宙志学家，曾在科英布拉任数学学会主席。他在航海制图上也很突出。除了研究地图和地图投影问题，他的专著《球体论》、《论航海的艺术和科学》在制图学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从西班牙迁往法国的犹太人雅各·罗德里吉·佩雷拉对聋哑人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设计了一整套教聋哑人表达本意的方法，这套哑语系统被学术界接受并加以推广使用，直至近代仍得到普遍的承认。他的重孙子继承了他的事业，为聋哑人继续造福。

数学是犹太人大有作为的领域。在意大利，吕吉·克里摩拿是现代“综合”几何的奠基人。以他名字命名的“克里摩拿变换”（Cremona Transformation）是数学的专门术语。在法国，乔治·阿尔方是个代表。在英国，詹姆斯·约瑟夫·西尔维斯特在皇家军事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地位显赫。较早一点的本杰明·贡珀茨的数学研究为现代人口统计作出了贡献。犹太数学家在德国的人数更多，成绩更令人瞩目。卡尔·雅可比涉及数学的众多领域，可列入近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列，他研究数论、行列式、变分法、微分方程和力学理论。函数行列式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微分方程和力学理论则构成了近代数学物理的基础。乔治·康托尔为数学哲学提供了数学集合理论，他对超限基数的研究成绩斐然，以至超限基数用希伯来文来标记。近代的解析函数和函数理论是以康托尔的原理为基础的。

德国的科学发展略晚于英法等国，18世纪末才急起直追，到19世纪却大放异彩，其中犹太科学家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在数学领域，而且在物理、机械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成绩。例如艾伯特·迈克耳逊测量了光速，推测光的波长是一种标准单位并加以证明。1900年，他通过研究发现当放射物在一种磁场中发射时，光谱线是三重的。而里格弗里德·马库斯1875年在大街上开动了他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内燃机。

到了现代，犹太裔科学家在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所占的惊人比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四、思维方式

从公元前3世纪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希腊化了。对犹太文化传统的维护和发展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若不囿于狭隘的民族文化观，传统的发展常常是因为外来文化的挑战引起的。对于犹太民族来说，从对上帝的祭献崇拜到对上帝的理性崇拜，从对律法的严格执行到对律法内涵多层面的开拓，均包含有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在与犹太文化的交融之中也并非只有输出而没有吸取。例如，惟一上帝的观念是基督教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旧约》成了西方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基督教强调上帝与犹太人的契约已经过时，上帝已与基督教民订立了新约。新旧更替是常理，然而谁能否认《新约》是《旧约》的一种延续呢？

在希腊化时期之前，犹太思维方式归属于古代近东神学的大范畴之中。《旧约》中对两河流域文化的融通与吸收是显而易见的。《旧约》代表着古代犹太人的思维模式。《摩西五经》中对上帝旨意的笃信、《申命记》中对献祭仪式的遵行、《诗篇》中对至高神的赞美、《箴言》中对民众的劝诫、《先知书》中对福祸的预言、《但以理书》中对异象的启示，都表现出当时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特点，对后来犹太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影响。

古代犹太人这种惟上帝之命是从、谨守遵行的思维定势，虽然克服了膜拜自造偶像的缺陷，具有直接与无形无性的上帝进行精神沟通的长处，却也具有另外一种缺陷，那就是听命于上帝绝对权威的服从性。但在受到希腊文化渗透之后，犹太思维出现了新的特征，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地探讨律法，形成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相适用的口传律法。

尽管口传律法是古代成文律法吸收了希腊文化影响之后的创新，但在总体上仍受到外界的猛烈批评。在外部世界看来，犹太人的怪异之处在于他们信守犹太律法特别是其中许多具体的规定，缺乏与外部广阔世界的充分交流。其实，这种批评至今仍难定是非。弱小民族如没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要不了多久就会在强大民族及其文化的夹击之下销声匿迹。坚定地走自己道路的民族确实会遭到种种非难与抨击，但如果该民族的独特之处能产生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物质财富，谁能简单地对他们说三道四呢？联系犹太人在近现代社会中的突出成果，人们倒是要了解犹太人思维方式上的长处，以便得到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这些长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坚持民族信仰，适时推陈出新。犹太人对至高神上帝的虔诚以及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信仰，是犹太文化最主要的支柱。犹太律法及其中诸多规定，正是这种信仰的体现。一旦搞偶像崇拜，犹太民族便极可能消亡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其他民族之中。一旦放弃犹太律法，犹太民族便失去自己的信仰、传统、习俗的特色。以色列十支族失踪之谜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教训。但是，坚持民族信仰的特色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对传统的故步自封，他们对希腊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便说明了这一点。

当犹太学者发现希腊文化信奉主神宙斯或天帝，便试图将这种信仰与自己惟一上帝的观念联系起来。在《亚里斯提亚书信》中，犹太学者指出犹太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崇拜神，只不过用不同的名字而已；将神描绘成动物，并制作成偶像来崇拜，这是对比动物更有力量的人类的一种欺骗。信奉上帝而不是动物，这是犹太信仰与希腊信仰的联接点，并与其他多神教划清了界限。而坚持不为上帝造像，犹太人又区别于希腊人。

当犹太学者在希腊斯多噶哲学中发现了比喻的用法后，他们便采用比喻的方法来维护犹太信仰并发掘书面律法中的比喻意义。公元1世纪的犹太哲学家斐洛在《喻意解经法》中借用了希腊哲学中身体与灵魂、精神与物质、心灵与意识等概念来表述上帝作为宇宙心灵的观念。原本在《创世记》中作为传说的上帝，经发掘了比喻意义而成为带有哲学理性的上帝。

当犹太学者在希腊哲学中发现智慧被赋予神圣性时，他们立即将智慧与上帝联系起来。世界万物间的秩序需要智慧，智慧“具有非凡的活力，她是上帝之能的一口气，一股来自全能者的纯洁而闪光的荣耀之流”，“是上帝之活动与善性的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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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在《所罗门的智训》中用柏拉图哲学中的自我控制、谨慎、勇敢和公正等美德来教育人们追求智慧，这表明犹太人的神圣智慧这一概念经过吸收希腊哲学的营养后增加了人类自身智慧的因素。

2.上帝全知全能与人的自由意志的调和。口传律法的研究给了犹太人重新解释书面律法的机会。犹太思维方式随着犹太律法多层面涵义的开拓而趋于灵活多样。当这种趋向越加明显时，便具有一种提升人意而适当减弱神意的要求。不必讳言，对口传律法的研究仍未脱离对既定传统和《塔木德》作讲解、注释、发挥的解释学思想模式，但当中世纪后期犹太中产阶级在商业、贸易、金融以及医学、科技等领域成为一种积极力量时，他们对外界文化的进一步吸收势必会对犹太律法提出批评。例如中世纪卡拉派人士就批评了《塔木德》中关于神人同形同性的观点。犹太拉比尽管继续维护既定传统，但在穆斯林宗教哲学强调上帝已用新的律法来代替旧的律法、希腊哲学强调依靠人的智力去探索真理的双重挑战中，犹太学者不得不讨论人类自由意志和上帝全能全知如何调和这个重大问题。

10世纪的犹太思想家萨迪亚·本·约瑟在《信仰和意见书》中把犹太知识界能够接受的理性观点与犹太信仰作了调和，指出人类认识不仅有感觉体验、对自明的真理的直觉、逻辑推理这三个根源，还有第四个根源，这就是“可靠的传统”。传统不仅是文明的支柱和认识的起点，而且能为大多数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进行理性思维的人提供真理。他指出，上帝为人类定下了戒律，但人具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因此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的哲学观点定下了中世纪犹太哲学的基调。

沿着将全能全知的上帝与人的自由意志调和起来的思路，12世纪下半叶的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继续前行。他并不拘泥于犹太律法的字面理解，而是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世界永恒性与犹太的上帝最高存在之间进行沟通，并试图用前者来证明后者。在这种调和中，迈蒙尼德将犹太教注重人的道德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理性目的进行综合。如“能动的智力”概念，亚氏用它来界说非个体的神明，迈蒙尼德则把它用之于一种延及人类个体的特殊神明。他认为，神明同个人活跃自身智力的程度是相应的，人类只有在与上帝进行智力交流中才能达到最高的水平。至于预言，迈蒙尼德认为是“能动的智力”这种天国的智慧作用于潜在人类智力的结果。他在肯定上帝的存在、神明、智慧的前提下，承认人类个体的神明和智慧。

3.仔细解释与注重论辩的学风。《巴勒斯坦塔木德》与《巴比伦塔木德》中作为口传律法的《密西拿》并不长，但作为评注部分的《革马拉》却篇幅浩大，是《密西拿》的许多倍。由此可见犹太学者对于评注解释的认真程度。在《革马拉》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部分采用对话形式，展开一系列提问与回答，通过反对与反驳，驳斥与反驳斥来克服差异和冲突，从而达到一致。

这种严谨论辩的思维方式对于犹太人后来逐步形成好学善辩的作风影响极大。以《塔木德》评注本作为教材，大多数犹太人从小就受到这种思维训练，这为他们进入各个领域并有所作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严谨论辩的学风还有助于他们捍卫自己的信仰传统。中世纪犹太教与基督教开展了巴黎论争、巴塞罗那论争和托托萨论争等三场大辩论，犹太人在论辩中的实力与技巧令世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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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犹太启蒙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后话了。




 [1]
 《所罗门智训》，见前引《圣经后典》，第112页。


 [2]
 转引自林太、张毛毛前引书：《犹太人与世界文化》，第9页。


 [3]
 林太、张毛毛前引书：《犹太人与世界文化》，第11页。


 [4]
 《旧约·出埃及记》第15章第26节。


 [5]
 陈超南前引书：《犹太的技艺》，第117页。


 [6]
 《所罗门智训》，见前引《圣经后典》，第103页。


 [7]
 参见海福·马克比：《犹太教审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下编 犹太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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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近代以来犹太文明复兴之路

一、犹太启蒙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

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灭亡之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经过许多个世纪的颠沛流离，大部分人辗转来到欧洲各地定居。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欧洲逐渐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并竭力逼迫一切“异教徒”改宗基督教，而犹太人自然首当其冲。在“改宗或死亡”的威胁之下，许多犹太人被迫改信基督教，但不少改宗者仍暗中信奉犹太教，不过一旦被查出，就会被异端裁判所施以各种酷刑，甚至火刑处死。至于保持信仰的犹太人，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遭受歧视和迫害，乃至被隔离、驱逐和屠杀。

在政治领域，犹太人没有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地位和自由，时常成为各国统治者转嫁阶级、民族、宗教矛盾的替罪羊，被诬为各种灾难的罪魁。在经济上，犹太人的经营和就业均受到诸多限制和排斥，时常被当局以种种理由敲诈盘剥。在文化方面，不愿融入基督教文化主流的犹太人被视为精神“怪物”。欧洲大多数大学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也无缘进入其他上层文化艺术领域。出于社会、宗教、安全方面的原因，犹太人不得不聚居在一起，后来教会干脆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混居于同一地区，还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一种醒目的黄色标志，这样便在欧洲许多城市形成了被称为“隔都”的犹太区（见第五章）。但隔都也不能确保犹太人的定居权和生存权，一有风吹草动，犹太人便会遭到驱逐和屠杀。1290年，英国将犹太人逐出国门。1306、1394年法国两度驱逐犹太人。1492年后，西班牙将拒绝改宗的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十字军东征更是横扫莱茵河和多瑙河畔的犹太社区，使成千上万的犹太男女惨死于屠刀之下。虽然欧洲各国各地区情况不尽相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犹太人所处的环境相对宽松，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成功，但就整体而言，在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岁月里，源于宗教偏见的反犹恶浪在欧洲周期性出现，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在这样一种水深火热的状况中，一部分犹太人仍然沉湎在源于巴比伦时期的宗教复国思潮的梦幻中以寻求解脱，期待耶和华的拯救和弥赛亚的降临会帮助他们摆脱苦难，返乡复国。其中一些饱受创伤的学者和拉比在思想方法上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他们强调犹太教的独特性，主张犹太人与客居国人民隔绝，静候末世到来和救世主降临，还声称犹太人在世上虽受迫害，在天堂却是强者。他们的理论隐晦难懂，脱离现实，在广大下层犹太民众中影响日趋缩小。同时，一些自称是救世主的人物先后登场，演出了一幕幕“弥赛亚闹剧”，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卫·罗伊贝尼、所罗莫·默尔肖和萨巴泰·茨维等。然而，这些人最终不是被处死就是在死亡的威胁下改宗，使他们的信徒们一次又一次梦想破灭。事实证明，宗教复国思潮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想，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欧洲的一些犹太精英们开始探索通过非宗教的方式摆脱苦难的途径。

也就在此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欧洲的面貌。新兴的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登上了政治舞台，向封建专制和教会统治发起了攻势。这股清新的启蒙、改革之风也吹进了被隔都高墙禁锢的犹太社区，使之受到冲击和震动。在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知识精英们的领导下，一场相对整个欧洲启蒙运动来说是迟到的，但却在犹太民族复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犹太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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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在欧洲腹地兴起了。在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过程中，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措施改善犹太人的境况，但真正使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还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1791年9月，革命后的法国制宪议会赋予所有犹太人以国家公民的权利。1807年2月，犹太教在法国首次享有与其他宗教在法律上平等的地位。在这前后，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宣布“解放”犹太人。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哈斯卡拉运动的发展。

犹太启蒙运动发源地是德国柏林，而这一运动的先驱就是德国著名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门德尔松出生于德意志境内德绍的一个贫苦犹太家庭，其父是一名经卷缮写员，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4岁随老师来到柏林后更在知识的海洋中博采精华，很快就精通了德语，掌握了数学、哲学、希腊语和拉丁文，还努力学习法语和英语。在短短20多年里，他的学术水平迅速提高，发表了一系列哲学和神学论著，还在普鲁士科学院举办的哲学征文比赛中赢得了头奖。特别是他论述灵魂不朽的名著《斐顿篇》于1767年出版后轰动欧洲，被译成各种欧洲语言，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德国的柏拉图”和“犹太人的苏格拉底”的学术地位。门德尔松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曾不遗余力地为犹太教教义辩护。然而，作为一个深受欧洲理性启蒙思想影响的哲学家，他一生中始终更为重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如何使犹太民族和犹太教适应社会的迅速发展。

门德尔松认为，犹太人必须冲破隔都的禁锢，改革陈旧落后的拉比教育体系，努力学习文化科技新知识，使自己融入欧洲社会的主流，以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文明。他认识到，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使德国犹太人学习德语，使德语成为犹太人进入欧洲文明殿堂的桥梁。为此，他和他的弟子们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将《托拉》（摩西五经）译成德语。该书出版后在犹太社区广泛传播，各地的犹太青年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此书，大大促进了德国犹太人学习和掌握德语的进程。门德尔松的另一本著作《耶路撒冷》则倡导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他还出版了《圣经注释》，试图以通俗的语言解释《圣经》。这些书的陆续问世在犹太人的生活中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使启蒙运动从柏林走向整个德国，乃至全欧洲。

除了推动犹太人学习欧洲语言外，门德尔松及其弟子赫兹·魏斯利、大卫·弗里德兰德等犹太启蒙思想家们还积极倡导世俗教育，主张让犹太学生学习数学、物理、地理等课程；他们也竭力引导犹太人学习农业、手工业等技术，推广职业技术培训项目；他们还出版了希伯来文期刊，努力复兴并发展希伯来这一古老语言。

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试图建立适应新兴犹太中产阶级需要的“开明”犹太教，因而其必然导致一场改革传统犹太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门德尔松的弟子弗里德兰德等人早就提出了在犹太教宗教仪式中以德语代替希伯来语等改革主张，但真正称得上是犹太教改革之父的则是德国犹太慈善家以色列·雅克布逊。他于19世纪初首先在宗教仪式中进行了一系列革新：用德语吟唱和布道，以管风琴伴奏的男女合唱，进行无需教义问答考试的坚信礼仪式等。这一改革之风很快吹到了柏林和汉堡，在汉堡形成了更为激进的圣殿改革运动。汉堡的改革派不仅追随雅克布逊的上述做法，而且以通用语言重写有关复国的祈祷文，使之成为不仅限于拯救犹太人，而且要使全人类共同得救的祷文，他们还在《托拉》朗读中用拉迪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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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意第绪语，并进一步推广两性共同参与的集体坚信礼仪式。汉堡的圣殿改革运动还在莱比锡开设分部，向各地犹太人演示改革派礼拜式。改革运动很快传入了丹麦、奥地利、法国、捷克、匈牙利等地，并扩展至俄罗斯及俄占东欧地区，甚至开始影响遥远的美国。

当然，改革运动遭到了传统犹太教内正统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指责，双方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改革派推出了由伊利扎·李伯曼主编的《仁义之光》一书，甚至收入了四位支持圣殿改革的拉比的问答录。正统派对此作出愤怒的回应，出版了一本名为《盟约之言》的读物，编入了几位拉比的22篇答复，严词驳斥了改革派的种种观点。此后双方又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使论战日趋白热化。正统派对改革派的攻击逐步升级，一些极端正统派人士甚至主张查禁改革派小册子，革除作者的教籍，乃至要求政府关闭改革派圣殿。

尽管改革运动颇有进展，但仍缺乏一套思想体系。正是在改革实践的呼唤下，以亚伯拉罕·盖格为首的一批改革派理论家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黑格尔的“进化”理论和N.科罗赫马尔的“开创犹太教新纪元”思想。盖格认为，宗教的原理、思想和习俗，如同所有的人类组织一样，要经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化的历史进程是持之以恒、不断前进的，任何一代人都有权背弃过去，踏上一个新纪元，每一时代都应在这一创造性链条中铸造出新的一环；犹太教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发展中的信仰体系，不需要僵化过时的风俗惯例，如果每一时代都能为犹太文化遗产做出自己的贡献，则犹太教必将常盛不衰，不断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传统是犹太教的重要指南，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戒律或信条，即使与现代精神相抵触，都必须保留下去；先知们所倡导的伦理原则是恒久不变的，但礼仪和程式仅仅是展示宗教原则的方式而已，因而其本身不是永恒不可变的。盖格将整个犹太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启示时代，它体现于那种导致犹太教发端的深层的内在原动力和创造力的源泉；第二阶段是塔木德时代，它表现出犹太教所固有的一种动态的活力；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从《塔木德》完成（500年）为开端到18世纪中叶，犹太教才沦落为一种僵化刻板的体系；第四个阶段即始于门德尔松的当代，其使命就是用批判的方式对犹太教的原理和信条进行评估和辨析，努力把传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

盖格及其他改革派思想家的论述为犹太教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自然也遭到正统派阵营的强烈抨击。当两大阵营进行着激烈辩论之时，又出现了以S.侯德海姆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以L.族恩茨为先驱，Z.弗兰克尔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理论和以S.赫尔施、S.卢扎托为代表的新正统派思想。

侯德海姆的理论比一般的改革派思想更为激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他提出拉比的职能应该转换，不应再在宗教仪式和犹太律法等问题上包办一切，而应发挥一种类似于新教牧师的职责。其次，他认为应将犹太教的宗教伦理与犹太民族特征截然分开，后者在犹太国灭亡后已丧失了约束力，犹太人既然已是其他国家的公民，那就应适应这些国家的要求。第三，他认为许多犹太教律法也只适用于犹太国，而在其他国家里完全可以作出调整和改变。如安息日可以移到星期日，婚姻方面的宗教立法应让位于所在国的民法，因而异族通婚是可以允许的。第四，他还进一步提出摒弃许多犹太人的传统习俗。如认为犹太男孩出生后并不一定要施割礼。他主持的柏林改革派圣殿实行男女混座，不再用祈祷围巾，甚至废弃了在犹太新年吹奏羊角号的习俗，成为当时全德乃至全欧最为激进的犹太教公会，许多做法为后来美国的犹太教改革派所仿效。

历史学派理论的核心在于：既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也不能将已存在的视为永远不可变动的，应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理性的桥梁。族恩茨认为，可以修正或取消那些“有害的风俗惯例”，但必须保持基本的宗教仪式并宏扬民族传统文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神授的，而是因为它们源于犹太人民的深远历史和生活实践。弗兰克尔指出，我们不应忽视犹太人民对传统所抱的感情，剔除掉犹太教的情感因素，也就削弱和淡化了犹太教。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犹太教可以适应现代社会，但进步和变革必须从传统开始，并与传统保持密切联系。历史学派认为，犹太教成文法是神圣不变的，而口传法则可根据时代的需要作修正和变更，但变更的权力不在于个别的拉比，而应得到学者的一致同意和犹太社团成员的普遍认同。正是从这些理论出发，历史学派积极倡导学习犹太文化历史，竭力弘扬犹太民族传统，为提高犹太人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地位不遗余力，客观上促进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成长和政治锡安主义的兴起。当时许多犹太人认为正统派忽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改革派又完全否定了历史和传统，希望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立场，历史学派的主张正好为这部分人提供了思想和信仰，从而为后来在美国形成的强大的犹太教保守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正统派也称现代正统派，是正统派阵营中较为温和的一派。与极端正统派（原教旨主义者）不同，该派对世俗文化和改革运动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虽同样强调信仰和传统的重要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该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启蒙运动和世俗文化的影响，也吸收了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些内容，支持并参与科学文化活动，谋求和其他各派共处和合作，倾向犹太民族主义和政治锡安主义。如赫尔施虽然认为犹太教无需迁就于时代精神的要求，但却支持把犹太教从文化孤立中解脱出来的努力，并反对在研究拉比律法方面出现的“繁琐哲学”。卢扎托的思想中充满着强烈的犹太民族主义色彩，这与他生活在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意大利不无关系，在这点上他与历史学派有殊途同归之处。在后来成立的反锡安主义的正统派组织以色列正教党（Agudath Israel）和支持锡安主义的正统派组织精神中心党（Mizrachi）的指导思想中，新正统派的理论均有体现。

到19世纪中叶，犹太启蒙运动和犹太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已呈衰落之势，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改革派内部各种团体步调不一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一本在全德国通用的改革派祈祷书，各地的改革派圣殿都自行其事，各搞一套。1869年曾在莱比锡召开了一次全德改革派大会，试图协调各地的改革势力，结果也是一事无成。这些显然都不利于改革运动的发展。二是大批受启蒙改革思想影响的犹太人脱离犹太教。在启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许多犹太人被卷入了同化浪潮。为了换取“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很多人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其中包括像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那样的犹太精英，这就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犹太人内部支持改革的力量，以致有人认为，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为自身创造掘墓人。三是限犹措施的回潮。1848年革命之后，一股反动浪潮席卷欧洲，许多国家又恢复了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措施，这使许多改革运动积极分子的希望破灭，认识到文化启蒙和宗教改革仍难以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途径。

如前所述，启蒙改革运动很快由德国走向全欧，除了在与德国发展水平相近的西欧和中欧以外，在较落后的俄罗斯和东欧也产生了巨大反响。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哈斯卡拉运动在俄国发展为“俄国化”运动。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推广世俗教育的基础上出版俄语刊物，宣传启蒙思想和爱国主义，声称首先要成为俄国人，其次才是犹太教徒。这些主张一度还得到了沙皇的支持。然而，由于类似于德国的那三方面原因，特别是因为反犹太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再次上升，到19世纪末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启蒙改革运动在俄罗斯和东欧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以致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转向犹太民族主义和政治锡安主义，还有一些犹太精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投入到后来兴起的俄国革命运动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大批改革派犹太人移居“自由的”北美，使美国逐渐成为犹太教改革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主要舞台，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

二、政治锡安主义理论和运动

无论是欧洲各国政府的解放政策，还是犹太人自己“走出隔都”的启蒙改革运动，均没能使饱受苦难的犹太人从此真正地、永久地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各国统治者出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转移人民斗争视线的考虑，往往有意识地对犹太人与当地主体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推波助澜；再加上各国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需要，使犹太人时常成为各种冲突的牺牲品。在经济上，在日趋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各国犹太资本日益引起当地主体民族中新兴资产阶级的忌妒和敌视，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自然而然地成为反犹主义兴风作浪的一大动因。在文化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宗教偏见根深蒂固，加之当时民族主义情绪普遍上升，犹太人仍被视为一个异己民族而受到各种歧视和诽谤。由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解放犹太人”时期后，欧洲反犹主义又趋回潮。早在1815年，重新安排欧洲政治秩序的维也纳会议就拒绝确认犹太人在拿破仑时代所获得的权利，而让德意志各邦自行决定这方面政策。于是各邦政府纷纷恢复原先对犹太人居住和职业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在奥地利，犹太人又被赶进隔都。在意大利，给予犹太人平等待遇的政策在1848年后大多被取消。法国的反犹主义思潮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各国还出现了一批反犹著述。70年代末，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撰写小册子《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而名声大噪。他攻击犹太人败坏了所有的价值标准，抑制了理想主义在社会上的传播，主宰了商业，越来越插手国家事务，统治了剧院，形成一个社会和政治阵营。有学者认为，“反犹主义”一词可能就是由他发明的。另一位著名的种族主义者豪斯顿·张伯伦在他那部反犹主义“经典”《十九世纪的基础》中断言，犹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种族，其任务是破坏日耳曼种族的纯洁。

与此同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个犹太资产阶级阶层已在欧洲形成，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早在18世纪中叶，德意志各邦君主便邀请一些拥有资本并具有丰富的商业金融经验的犹太人帮助促进本地工业和内外贸易的发展，以致在欧洲犹太人中开始形成一批经常出入宫廷并享有特权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往往不受中世纪禁令的限制，在国王和领主的保护下经营奢侈品，贩运武器和军需品，参与货币制造，开展金融汇兑业务。许多人因此发了财，甚至上升为贵族，跻身于宫廷上流社会。还有一些人从做当权者的财政顾问演变为政治顾问，利用自己的影响致力于改善犹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到19世纪，德意志宫廷犹太人的后裔在法兰克福、汉堡、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等金融中心的商业银行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著名的是兴起于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 Family）。这一家族的创始人梅耶·阿姆歇尔·罗思柴尔德将其银行业由法兰克福向全欧洲辐射，他和长子坐镇法兰克福，其余四个儿子分别在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和巴黎设立家族银行的分支机构。他们利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良机大显身手，向交战国的王公贵族提供贷款，走私棉布、粮食和军火，办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国际汇兑。战后又抓住欧洲重建的机会，既帮助法国支付战争赔款，又积极投资于德意志、意大利的各种重建项目，一跃成为欧洲金融业霸主，此后又开始经营铁路、煤炭、钢铁业等。到19世纪中叶，罗思柴尔德家族已在欧洲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并通过欧洲的殖民地附属国对整个世界经济生活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

除了罗思柴尔德家族外，还有艾希塔尔家族、施派尔家族、塞格利曼家族、奥本海默家族、希尔施家族等犹太金融世家均具较强实力。据称在19世纪前半叶，若离开了他们，就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政府能够发行债券。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加，犹太富豪们的社会政治影响也日趋增大，开始进入政界。第一位成为英国贵族的犹太人是金融家摩西·蒙特菲奥雷。他曾长期担任伦敦行政司法长官，在1837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1858年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莱昂内尔成为进入英国议会的第一位犹太人。犹太血统的本杰明·迪斯累利在1867—1868年和1874—1880年两度成为英国首相。1870年犹太人阿道夫·克里莫出任法国司法部长，在荷兰、意大利等国也有犹太人进入内阁。同时在教育、新闻、医务、出版、律师等行业，一批犹太文化技术人才也开始崭露头角。

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各阶层犹太人对自己受歧视、受迫害的现状日趋不满，认识到文化启蒙和宗教改革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仅有经济实力也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而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前述历史学派和新正统派理论家倡导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又吸收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开始对犹太民族传统的返乡复国思想进行改造加工，设计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种政治方案。政治锡安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一理论的形成，是19世纪中叶之后许多犹太知识精英如赫斯、斯摩棱斯金、卡利舍尔、平斯克、比恩鲍姆、赫茨尔等共同思考、探索、研究的结果。其中赫斯、平斯克和赫茨尔是三位关键性人物。

最早从政治角度提出返乡复国理论的犹太思想家是摩西·赫斯。他是波恩犹太教正统派教徒的儿子，幼时就受到传统的犹太教育，但到青年时期便和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脱离了犹太教，相信通过同化的道路，犹太人可以获得解放。在波恩大学求学期间，他结识卡尔·马克思，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影响，成为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他曾将恩格斯介绍给马克思，并一度和他们共同探索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欧洲反犹恶潮再次泛起，赫斯开始摆脱同化论，深入研究犹太人问题，于1862年在科隆发表德文版《罗马和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一书。在书中，赫斯首次提出了一系列政治锡安主义理论。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是目前欧洲“最后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对于一个寄居在其他民族土地上的犹太人来说，“改革、改宗、教育和解放都不能给犹太人打开社会的大门，无家可归是犹太人问题的核心”。他明确指出，要摆脱反犹主义的攻击，惟一的办法是“返乡复国”，但“返乡复国”不能依靠救世主的力量，而应通过每个犹太人的自身努力来完成。由此他提出从政治上复国的手段：“为了使犹太国复活，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从政治上复活我们的国家……这种复活就是向我们祖先的国家移民。”他还预言，这支移民队伍的主流将是保持复国传统信仰的东欧犹太人。他认为，这个新国家中有多少犹太人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这个国家作为犹太人的精神中心，也是其政治活动的基地。至于未来的犹太国的性质，赫斯清楚地指出，它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上，实行土地公有制，将成为亚非被压迫民族仿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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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赫斯对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分析要比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深刻得多，他已勾勒出政治锡安主义的大致轮廓。因而许多人把赫斯视为政治锡安主义第一位有影响的理论家。他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也成了锡安主义的第一部经典。

利奥·平斯克是政治锡安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第二位关键人物。他生于波兰，后入莫斯科大学学医，毕业后在敖德萨开业行医。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曾经希望通过同化使犹太人获得自由平等，因而加入了“俄国犹太教育普及协会”，积极投入哈斯卡拉和俄罗斯化运动。但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汹涌而起的俄国反犹风暴，使他认识到自己所致力的文化同化徒劳无益，因而退出协会，重新考虑改善俄国犹太人处境的方案。1882年他在柏林匿名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德文著作《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其同族同胞的劝告》。他在书中指出，欧洲反犹排犹的原因在于“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祖国”，因为“一个民族没有领土总是有些不自然，正如一个人没有影子一样”。他认为，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在寄居国只能是乞丐而非客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嫉恨，他们的无权地位又使他们成为平息大众不满情绪的牺牲品。平斯克在分析了“犹太恐惧症”病根之后，提出了治疗的方法：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不能寄托于捉摸不定的“解放”，而要“恢复他们自己的民族家园”。他特别强调犹太人应该树立自尊自信，发挥主动性，不要被动地等待欧洲统治者和当地民族的怜悯施舍，而要立即行动起来，实行自我拯救。他引用古代犹太贤哲席勒尔的名言：“如果我不为己，谁会为我？”《自我解放》的标题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反映。平斯克还提出了复国的具体计划，主张立即召开所有俄国犹太社团的全国性会议，商讨购置一块可供数百万犹太人定居的土地，并且争取大国对这一行动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书中平斯克并没有强调这个犹太人定居区一定是巴勒斯坦。他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有圣地，而是要有我们自己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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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斯克对锡安主义理论的阐述要比赫斯前进一步。他不仅更为深入、更具有逻辑性地分析了犹太人问题的症结，而且为锡安主义理论提出了实施原则和具体手段，考虑了立国地点等细节问题。

最终使政治锡安主义形成为系统而完整理论的是西奥多·赫茨尔。他出生于匈牙利佩斯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与19世纪许多有地位的欧洲犹太家庭一样，这是一个正在逐渐接受欧洲文明的半同化的犹太家庭。1878年赫茨尔随全家迁居维也纳后，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188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当开业律师，却很难找到除犹太人之外的其他族裔委托人。于是他不得不放弃律师职业，投身于自幼钟爱的文学创作，渐渐成为维也纳小有名气的作家和记者。青年赫茨尔与同时代许多犹太青年一样充满同化的幻想，希望加入主流社会，成为一名成就卓著的作家或举世闻名的记者。然而19世纪末欧洲不时掀起的反犹恶浪，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最终导致赫茨尔从同化论者转变为政治锡安主义倡导者的，则是德雷福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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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带来的震撼。这一案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疯狂的反犹高潮极大地刺伤了赫茨尔的心灵。昔日，赫茨尔自认为自己是已被同化的“半个犹太人”。而今残酷的现实提醒他：不管身世如何，信仰什么，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怎样，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即使犹太人都变成基督徒，真诚地加入周围的民族大家庭，也难逃排犹厄运。更使他痛心疾首的是，这一丑剧竟然“发生在共和的、现代的、文明的法国，而且是在《人权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之后”；既然“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先进的、无疑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都可以走上这样的道路，那么人们还能向尚未达到法国人一百年前水平的其他民族期望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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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他便将全部身心投入有关如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之中。他回顾了近两千年来犹太民族在欧洲的流散史，考察了当时欧洲各国犹太人的现实处境，初步认识到，犹太人的惟一出路是复国，这样才能躲避反犹主义的迫害。1895年6月，赫茨尔带着阐明自己新观点的详细札记，拜访了著名犹太慈善家莫里茨·赫希男爵，希望他能出面发起一次犹太名流大会，讨论犹太人复国问题，可男爵没等他详细解释，便冷漠地拒绝了他。赫茨尔并没因此而气馁，而是觉得自己的计划不够完整清晰，于是便以日记的形式对该计划进行补充和完善。不久，一份系统阐述政治锡安主义的纲领草案形成。赫茨尔起初用的标题是《致罗思柴尔德家族》，希望用该家族的雄厚财力来作为复国计划的经济基础，在著名犹太作家马克斯·诺尔道的积极鼓励下，赫茨尔日后改写了那份纲领草案，并决定将它公诸于世。1896年2月，赫茨尔的这部德文著作以《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为标题在维也纳出版。

赫茨尔在书的起首便开宗明义地宣布：“我在这本小册子里所表明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这就是重建犹太国家。”他指出，犹太人问题不可能通过“同化”来解决，一方面是因为欧洲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犹太人的生存渴望；反犹主义只会激发犹太民族意识，而后者又会刺激前者；犹太人问题既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它是一个民族问题。他认为：“只有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并由全世界的文明国家在会议上来讨论，才能使它得到解决。”他进而指出，犹太人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是集体出走到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度，在那里，“我们最终将作为自由的人生活在我们自由的土地上，并将安静地死在我们的家园中”。在复国地点的选择上，他提出了巴勒斯坦和阿根廷，因为“在这两个地方都进行过重要的移民垦殖试验”，但由于“巴勒斯坦是我们记忆中永存的历史性家园”，自然可作为第一选择的对象。更有重要意义的是，赫茨尔还以相当篇幅详细探讨了建立犹太国的具体步骤，提出成立“犹太人协会”和“犹太公司”这两个机构。前者作为政治机构，负责组织散居各国的犹太人分批逐步移居新国家；后者作为经济机构，负责金融财政和新国家的工商业发展。他认为大国的政治支持和犹太富豪的经济资助是立国的必要条件。此外，赫茨尔还在书中提出了对未来国家的政体形式、宪法、语言、国旗和军队等方面的主张，甚至谈到许多细节问题，如7小时工作制，新移民住房的设计和建筑，如何安置无专门技能的劳动者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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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赫茨尔首次完整清晰地阐述了政治锡安主义的系统纲领，为创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部充满炽烈情感的著作一经发表，便闪电般地在各地犹太人中间引起巨大轰动。虽然一些犹太上层人士对此书的主张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怀疑或指责，但对于广大饱尝迫害之苦的下层犹太百姓来说，此书无疑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因而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特别是作者在书中流露出的那种感人肺腑的奉献精神，更对年轻的锡安主义者产生极大影响。后来担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主席、首任以色列国总统的海姆·魏兹曼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书的发表犹如晴天霹雳。……这部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感动的不是它所阐明的思想，而是寓于其中的高尚品格，即大胆、明确和坚毅。一位没有囿于我们成见的西方犹太人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通过它，我们发现了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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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国》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锡安主义理论已经形成。

当着政治锡安主义思想一步步发展为系统理论之时，以政治锡安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团组织也开始出现，展开了返乡复国运动。正如摩西·赫斯当年所预言的，居住在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首先开始移居巴勒斯坦，这一是因为全球犹太人中的一半生活在那里，二是因为那里犹太人的境况比中欧和西欧更为悲惨。前已提到，启蒙改革之风一度也吹到了俄国和东欧，但很快就被再次抬头的反犹恶浪所压倒。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因涉嫌被捕者中有一个犹太人，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狂潮随即席卷全俄，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波格鲁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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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丧生。此后几十年，反犹运动在俄国和东欧愈演愈烈，使那里的犹太人连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锡安主义在俄国东欧犹太人中的影响迅速扩大。1882年，以组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为宗旨的“热爱圣山运动”（Chibbat Zion）组织在俄国建立，其成员“圣山热爱者”很快发展到上万人。1884年11月，在西里西亚的卡托维茨城召开了“热爱圣山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德高望重的平斯克为协会主席，将协会总部设在敖德萨。此后，该组织积极致力于宣传锡安主义理论，普及希伯来语，争取各方资助以促进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也是在1882年，几十名“圣山热爱者”会聚哈尔科夫，决定率先迈出移居巴勒斯坦的第一步。他们以《旧约》中的一句诗为座右铭：“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并以此诗希伯来文四个词首的缩写“比卢”（Bilu）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比卢成员很快便发展到500多人。1882年7月，第一批比卢成员启程前往巴勒斯坦，临行前他们发表动人心弦的宣言，向飘泊四洲的犹太同胞呼吁：“你是一个具有一种宗教、一种法律、一部宪法、一座圣殿的民族，圣殿的墙至今仍是过去光荣历史的无言见证。”“你在西方的处境只能是失望，你的未来星光正在东方闪烁。让我们从沉睡中觉醒吧，在我们伟大的先贤席勒尔‘如果我不为己，谁会为我’中振作起来！”由此掀起了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第一次高潮，史称第一次“阿利亚”。这样，在巴勒斯坦便出现了新伊舒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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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等政治锡安主义理论家为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所鼓舞，日趋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锡安主义组织。1897年8月29日，在赫茨尔的努力下，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终于在瑞士巴塞尔开幕。来自俄国、东欧、西欧、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北美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4名（一说为197名）锡安主义者到会。这是自罗马帝国灭亡犹太国家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球性犹太人大会。会议主持人赫茨尔在开幕词中宣布，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一座“保护犹太民族的大厦”奠基，“锡安主义就是犹太精神的复归”。他指出，锡安主义者希望恢复和弘扬犹太民族意识，改善犹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所从事的是光明磊落的事业，没有必要加以掩饰。他在发言中间接地批评热爱圣山运动的复国活动，指出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对巴勒斯坦的零星移民和渗透活动无助于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进而提出只有犹太人权利得到国际承认，锡安主义事业才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蓬勃壮大。与会代表们一致通过了《锡安主义运动纲领》（即《巴塞尔纲领》Basle Program），主要内容为：锡安主义争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公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为达到这一目的，代表大会设想下列办法：（1）有计划地鼓励犹太农业劳动者、工人和其他行业人员移居巴勒斯坦；（2）根据各居住国的法律规定，犹太人联合起来并在当地组成更为广泛的社团；（3）提高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觉悟；（4）为得到各国政府对实现锡安主义目标的赞同而进行必要的准备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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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纲领是锡安主义发展史上第一部具有全球影响的历史文献，它以明确的语言和公开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布了锡安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在组织建设方面，巴塞尔大会决定成立世界锡安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作为全球锡安主义者的统一机构。同时成立由世界各地犹太社团代表组成的总委员会和由总委员会内居住在维也纳的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来处理该组织的日常事务。大会一致推举赫茨尔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主席，他担任此职直到逝世。此外，会议通过了由纳夫塔里·阿姆贝尔创作的犹太国国歌“哈蒂克瓦”（Hatikva，希伯来语，意为“希望”）和大卫·沃尔夫佐恩设计的由白底、蓝条、大卫星图案组成的犹太国国旗。与会者还讨论了建立一家锡安主义银行、设立土地购置基金会、开办希伯来大学等问题。巴塞尔大会的成功召开使赫茨尔十分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用一句话给这次代表大会做总结——我应该小心，不要让它发表出去——那就是：我在巴塞尔缔造了犹太国。如果今天我把它大声说出来，大家会笑的。也许在5年后，无论如何在50年后大家将会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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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全力以赴地贯彻实施巴塞尔纲领。1899年建立了犹太垦殖银行（Jewish Colonial Bank），主要为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展农业、商业、运输业和建筑业提供信贷。1901年又建立了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主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开发农林业筹集资金。1908年在巴勒斯坦设立办事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当地犹太新移民的定居垦殖活动。由于本世纪初反犹主义在俄国和东欧进一步恶性膨胀，1904—1914年又掀起了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第二次阿利亚，约有4万名犹太人从俄国和东欧移居巴勒斯坦，其中有许多是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成员，不少人还深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正是在第二次阿利亚期间，在巴勒斯坦出现了最早的基布兹。“基布兹”（Kibbuz），希伯来语原意为“聚集”或“集体”，今天已成为具有以色列特色的集体农庄的代名词。1909年，几十名来自东欧和俄国的青年建立了名叫德加尼亚（Degania，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的集体农庄，实行集体生产和生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有成员平等和民主管理。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布兹。到1914年，巴勒斯坦已建立了11个基布兹，但规模均不大。

虽然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筹集资金、扩大队伍、组织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争取列强支持、获得一个国际承认的复国地点方面却屡受挫折。赫茨尔晋见奥斯曼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要求他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交换条件是将一笔巨款存入土耳其银行，帮助帝国解决财政危机。但苏丹一方面想要犹太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对赫茨尔的要求不作正面答复，致使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赫茨尔还求助于土耳其的盟友德国，指望德皇威廉二世能影响苏丹，但也没能成功。英国曾表示愿在东非乌干达为犹太人建立家园提供一块土地，但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内部对此产生分歧、导致激烈争论，最后否决了“乌干达方案”（Uganda Project），规定巴勒斯坦是惟一复国地点。其他欧洲强国中，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均对锡安主义目标不表支持，俄国更公开宣布锡安主义在俄境内非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没有一个强国正式宣布支持锡安主义运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内部形成亲英派和亲德派。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认为协约国将赢得大战胜利，巴勒斯坦将被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犹太人可指望同情锡安主义的英国的支持，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实现锡安主义目标。为此，他们全力以赴争取英国朝野支持锡安主义目标，并力促英国决策人物就此公开表态。从英国方面来看，三方面的因素发挥了作用，最终促使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支持锡安主义目标。其一，个人因素。这里主要指包括首相劳埃德·乔治在内的相当部分英国政府要员在感情上对犹太人的同情，并因此产生的对锡安主义运动的支持。其二，战时需要。通过支持锡安主义争取人数众多的俄国犹太人和实力雄厚的美国犹太财团站在协约国一边，以推动俄国继续参战和美国的更大投入。其三，战略考虑。英帝国一直希图通过占据巴勒斯坦以控制“欧洲侧翼”，确保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安全。奥斯曼帝国参加同盟国一方为其提供了以武力攻占巴勒斯坦的极好机会，而打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的旗号，可同时扫除其他协约国盟友，特别是法国设置的外交障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着不同目标的英国和锡安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战后安排上找到了并行不悖的共同利益。经过双方频繁接触，周密策划，终于在英国公开表态支持锡安主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英国锡安主义组织领袖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尊敬的罗思柴尔德勋爵：


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十分愉快地将下述同情锡安主义愿望的宣言转达给您，这个宣言业已送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的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将这个宣言告知锡安主义组织，我向您表示感谢。

顺致崇高的敬意


阿瑟·贝尔福·詹姆斯



19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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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此后不久，该宣言的精神也获得了美、法、意等协约国列强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认可。这样，锡安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终于在巴塞尔大会20年后获得了国际承认，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从此也以世界犹太人的代表的身份正式登上了国际政治外交舞台。

三、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由于英国和锡安主义领导人的积极努力，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基本上得到认可，并在有关中东的各项文件中得到体现。英国作为该宣言的创造者，似乎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实施宣言的职责，因而它占有巴勒斯坦也就更加顺理成章了。1920年4月在圣雷莫召开的协约国高层会议正式决定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1922年7月，国际联盟向英国政府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其中明确规定英国当局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如第二条规定：“受委任国应负责将该地置于可以确保建成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行政和经济条件之下……”第四条规定：“一个适当的犹太办事机构应得到承认，使之发挥顾问咨询功能并与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合作处理可能影响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和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利益的经济、社会及其他事务”；第六条规定：“巴勒斯坦行政当局……须为犹太移民入境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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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近两千年来第一次有了一块为列强所承认的可以建立“民族家园”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正是锡安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

战争结束后不过几个星期，来自波兰的第一批犹太移民便取道土耳其到达了巴勒斯坦，从而揭开了第三次阿利亚的序幕。1919年是第三次阿利亚的第一年，成批的犹太人从欧洲和其他地方辗转到来巴勒斯坦。由于海路交通恢复，许多人是乘船抵达巴勒斯坦的。与第二次阿利亚不同的是，这次来的犹太新移民中青年人居多，大多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能说希伯来语，并作好了在巴勒斯坦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有近7000犹太人在这一年中进入巴勒斯坦。

在此期间，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一直积极采取行动支持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还在战争结束前，它就派出了以魏兹曼等人为首的委员会赴巴勒斯坦，与那里的英国当局建立联系，为犹太新移民的到来作好准备。1920年，它在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Palestine Foundation Fund），四处筹款在巴勒斯坦购置大片土地以安置犹太新移民。据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第三次阿利亚的最后一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新购土地达148780杜纳姆（Dunam，巴勒斯坦土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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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又有3万多犹太移民定居巴勒斯坦，建立了31个新的定居点。这样，在整个第三次阿利亚期间，总共有3.7万多犹太人合法地移居巴勒斯坦（可能还有一定数量的人数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在巴勒斯坦短期居留后又离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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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将1924—1926年作为第四次阿利亚，是因为这三年里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激增，总数达6万多人，比第三次阿利亚期间移入的人数翻了一番，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是外部原因。

这里所说的外部原因是由几乎同时在波兰和美国出现的事态发展所造成的。

其一，是波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商业领域歧视、排挤、迫害犹太人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共和国重新建立，其境内居住着约300万犹太人。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以锡安主义者为核心的犹太代表团起草了保护波兰少数民族（主要指犹太人）条约，并得到了美国等大国的支持。波兰政府起初拒绝接受这一条约，后为了争取列强承认其战后的新版图，勉强签署了该条约。但波兰政府实际上并不打算实施这一条约，而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歧视、排挤、迫害犹太人的措施，这在经济、商业领域中表现尤为突出。波兰共和国重建不久，就对犹太人实行高税制和从业人员限额制。到20年代，波兰政府开始对犹太资本较强的许多工业、交通、商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并大规模解雇在这些行业工作的犹太职工。这一行动使波兰的犹太工商业者遭受沉重打击。以制鞋业为例，2800家犹太人开办的制鞋厂中就有1060家倒闭。由于这些政策大多系当时的内政部长格拉伯斯基所执行，也被称为“格拉伯斯基反犹运动”。同时，国家各部门和政府各机关中的犹太行政人员也被解职。这样，短短几年中就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失业，犹太少数民族迅速贫困化。到1923年情况更趋严重，使大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移居国外，他们的首要目标当然是美国。

其二，是美国国内出现的反犹浪潮及美国国会和政府采取的限制犹太移民的措施。19世纪80年代后，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移民涌入美国，使美国犹太人数量激增，到本世纪20年代已达250万（1924年），而且受过教育的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多地进入白领阶层，在商业、金融、新闻、医疗、律师、电影等行业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一发展趋势引起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千方百计企图抑制犹太社团的发展，终于在20年代初掀起了第一次反犹浪潮。1920年5月，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自出面宣传伪造的《锡安贤达议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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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发表一系列反犹文章，使反犹活动达到高潮。在此期间，美国不少大学规定了犹太学生限额，剥夺了许多犹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字样，一些房产主甚至拒绝向“希伯来人后裔”出售出租房屋；在医界，也出现了要为犹太裔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和牙科医生）规定从业限额的主张。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法，对外来移民严加限制，将犹太移民的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24年的移民配额法规定：每年从波兰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不得超过6000名，从俄国来的不得超过2000名，从罗马尼亚来的不得超过6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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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有近200万犹太人正是从这几个国家移民美国的。

正当大批波兰犹太人希望移民美国之时，美国却关上了大门，这就使其中不少人转而前往巴勒斯坦。1924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骤然上升到近1.3万人，比1923年增加了73%，这显然与当年实施的美国移民配额法密切相关。到1925年，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达到3.4万人的创记录数字，是1924年的一倍还多。

第四次阿利亚可说是近代以来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是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巴勒斯坦第一次发挥犹太“民族家园”的作用，因为它在遭难的波兰犹太人无处可去时接纳了他们，虽然当时这个“民族家园”并没真正成形。

与前几次阿利亚不同，这次来到巴勒斯坦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思想的拓荒定居者和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者，而是来自华沙、罗兹、克拉科夫等波兰大城市的中小工商业者。按照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新规定，也为了逃避波兰政府的剥夺性工商政策，他们都带着一定的资产来到巴勒斯坦，开始在新家园投资经商办实业。他们大都涌入特拉维夫、海法等沿海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此有人称第四次阿利亚是“城市阿利亚”。正是在这次阿利亚期间，特拉维夫的居民从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成了第一个真正的“犹太城市”。在城市周围，一批城镇如赫兹里亚、马格台尔和拉那那等也是在这时期兴起的，相反基布兹、莫沙夫、克武察等集体或合作型农业定居点在这一时期却发展不快。

随着犹太资本的大量投入，中小店铺和企业在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可以买到欧洲时髦的服装和饰品。建筑业欣欣向荣，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欧式住宅区成片竣工，随之而来的是地价上升，生活费用越来越高。在一片繁荣景象中，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已在巴勒斯坦形成，他们的发展基地是特拉维夫周围的平原地带。

到1925年底，经济萧条乃至发生危机的迹象出现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发生经济危机，货币兹罗提大幅贬值，致使移民巴勒斯坦的波兰犹太人带来的资本也大大贬值。严重后果立即显露出来了，外来投资锐减，已兴办的一些工商业也难以维持。到1926年末，不少工厂破产，店铺关门，致使大批职工失业。1927年有8000多人（大多是犹太人）加入失业者队伍，对当时总共只有10多万人的犹太社团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由于不少的波兰犹太移民并没有把资金投入能使社会生产发展的工农业，而是用来做土地和房产投机买卖，所以一旦建筑业停顿下来，他们便遭受到重大损失。其中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回到欧洲，或去其他地方另谋生路。

经济大萧条使1926年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仅为13081人，不到1925年的40%。到1927年，移入的犹太人不到3000，而移出的犹太人却有5000多，这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以来巴勒斯坦第一次出现犹太人外流趋势和犹太人口负增长现象。这说明第四次阿利亚到1926年底已告结束。

到1929年，巴勒斯坦基本渡过了经济危机，但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随之又爆发了，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为促进犹太“民族家园”之建立，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支持下于1929年正式建立了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代办处虽由锡安主义者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也吸收非锡安主义者参加，能最广泛地联合各阶层犹太人，并协调巴勒斯坦犹太人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联系。从1928年到1931年，虽然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全力以赴推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扭转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流回欧洲的趋势，但总的来看成效甚微，主要原因还是经济不景气。1928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2178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少的一年，还不及当年移出的犹太人多。不过这种犹太人口负增长趋势毕竟是短暂的，只持续了两年（1927年和1928年），到1929年便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1929年移入的犹太人为5249人，1930年为4944人，1931年为4075人，均超过了当年移出的犹太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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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又开始增长，但这一增长数与第四次阿利亚时期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还不及第三次阿利亚时期的增长数。

然而，1932年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突然猛增，达1万人，是1931年的一倍还多，史学家便把这一年定为第五次阿利亚的开始。这次新的移民浪潮虽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的不懈努力及巴勒斯坦的经济复苏有关，但主要驱动力仍是外部原因——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欧洲的崛起。到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一上台便掀起了反犹狂潮。这一年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达3万多，大多数来自德国。这些人实际上已是难民，而非一般的移民。进入1934年，这股避难浪潮继续发展，来到巴勒斯坦的中欧犹太人超过43000人。到1935年，纳粹德国的反犹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年颁布的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这使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达到创记录的数字——61844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年里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一年。有关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情况后面还要提及，这里就不详叙了。1936年，由于巴勒斯坦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入的大起义，英国当局开始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施加限制，该年合法移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下降到3万余人。至此，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约有19万—20万犹太人在这五年里涌入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翻了一番。从1937年到1939年，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越来越严，而此时纳粹的反犹暴力愈演愈烈，战争正一步步逼近欧洲大陆，于是许多拿不到入境许可证的犹太难民便不得不冒险采取非法手段进入巴勒斯坦。这3年可看作是第五次阿利亚的第二阶段，即合法移民减少而非法移民增加的阶段。由于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非法移民，因此很难统计出这3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确切数字。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估计每年仍接近2万人，因此3年总计约5万—6万人。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五次阿利亚告一段落。

与前几次阿利亚相比，第五次阿利亚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模空前。据统计，在整个第五次阿利亚期间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难民）总数超过25万（一说30万）。这个数字超过了以前历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数的总和。二是资本流入激增。由于犹太人在德国已丧失了谋生的权利，因而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们都想方设法将一切可以带的东西带出德国，这在第一阶段（1932—1936年）还是办得到的，后来由于纳粹当局对携带财产出境严加限制就困难多了。这样，从1931年到1936年，随犹太难民流入巴勒斯坦的资本高达3500万英镑，而此前10年（1921—1931年）进入巴勒斯坦的资本总共才20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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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资本的流入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三是文化层次高。这次阿利亚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如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作家、音乐家、记者、技术工人等等，其中还有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四是定居点发展迅速。由于德国犹太难民带来大笔财产，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为救助犹太难民也投入了一定资金，第五次阿利亚期间犹太人继续在巴勒斯坦大量购置土地，仅1933—1935这三年就新购置土地达172012杜纳姆。
 
[21]

 到1937年后，由于纳粹当局采取剥夺财产政策，抵达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大多身无分文，且许多是非法移民，难以在大城市居住，便前往那些新购土地上建定居点。据统计，到1938年，巴勒斯坦的农业定居点已达233个，其中有68个基布兹或克武察，71个莫沙夫；1939年定居点又增加18个，总计已达25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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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后来的繁荣城镇如内哈里亚、克发谢马亚胡、克发维特金等的早期发展都与这一时期德国犹太难民的艰苦开拓密不可分。

从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经过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的三次阿利亚，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0年里从2.3万激增到45万（一说50万），使伊舒夫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人才资源，为逐步形成名副其实的犹太“民族家园”奠定了人口基础。

随着大批犹太新移民及其带来的资本流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主要由犹太人经营的农业、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

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为加速复国进程所采取的主要方针就是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开荒垦殖，发展农业。从1921年到1939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和巴勒斯坦拓殖基金会从阿拉伯人那里购进的土地达843854杜纳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委任统治当局特许给予和租借给予犹太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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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犹太移民来到这些土地上排水、搬石、冲洗盐分、松土、施肥、灌溉，造出成片良田，种植各类作物，特别是柑橘类水果。最初不少犹太新移民采取一家一户单干的方式，但由于缺乏经验遇到不少困难，又因与周围阿拉伯人时有摩擦而有不安全感，因而逐步组织起来，学习阿利亚先驱们的榜样，建立起不少新的莫沙夫和基布兹。这些合作或集体生产组织在移民们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巴勒斯坦农业的繁荣。总体来看，虽然因经历几次经济萧条和危机而出现过曲折，伊舒夫农业的产量、效益和利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稳步增长，并且成为推动整个巴勒斯坦农业摆脱危机影响、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柑橘为例，从1925年到1930年产量增加了6倍。到30年代，柑橘生产发展更快：1929年的产量是2897686箱，而到1937年已达11408964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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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翻了几番，其中大部用于出口。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每年出口的柑橘达一千万箱，创造了90%以上的外汇收入。

伊舒夫工业的真正兴起始于第三次阿利亚时期，到第四、五次阿利亚期间获得了较大发展。与早期阿利亚的重农主义色彩不同，第三次阿利亚在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复兴的大气候中显示出浓厚的工商业色彩。1920年创建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工人总工会”（希伯来语简称为“希斯塔德罗特”Histadrut，以下简称“犹太工总”）正是适应当时犹太工商业兴起及犹太工人阶级成长的需要而产生的，此后便成了推动巴勒斯坦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接着，在第四、五次阿利亚中，来自波兰和德国的犹太工商业者和实业家们以自己的金钱和经验继续推动工商业的繁荣。他们大量涌入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大城市，开设商店，建立工厂，发展公用事业。首先繁荣的是建筑业，到处可见的建房筑路热潮刺激建筑材料工业急剧膨胀，将大批下层犹太移民和无地阿拉伯农民卷入了建筑工人大军。犹太工总于1923年建立的索来尔包奈建筑公司在这股大潮中迅速发展为一个建筑康采恩，拥有自己的轧钢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化工厂，每年能建造5万套住宅。其他工业也纷纷建立并发展起来。著名的洛兹依阿纺织厂的建立标志着巴勒斯坦纺织、服装业的诞生，这个厂是第四次阿利亚时期由犹太移民创办的。一批犹太技术人员积极开采死海中的钾碱等资源，并建立了提炼工厂，到1939年钾碱年产量已达63500吨，并开始出口钾碱和其他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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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从伊拉克到海法的输油管开始出油，从而使巴勒斯坦出现了小型炼油厂。犹太工总首先发起组织海洋捕鱼船队和海运公司，甚至打算建立巴勒斯坦的民用航空公司。其他如农业机械、钻石加工、火柴、烟草、冶金、食品等工业也在犹太实业家的推动下蓬勃发展起来。工业的发展使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标志的电力消耗量在第五次阿利亚期间增长了好几倍，从1931年的300万千瓦小时猛增到1939年的2500万千瓦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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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犹太专家平恰斯·鲁登贝格设计的发电厂可利用约旦河水发电，大大增强了巴勒斯坦的供电能力。到第五次阿利亚结束时，伊舒夫工业的年产值已达100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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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巴勒斯坦的工农业发展水平在中东已居于前列，虽然历经几次萧条或危机，整个经济一直处于增长之中。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均有巨额财政赤字，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局却有不断增加的盈余。由于经济形势看好，巴勒斯坦的生活水平在中东地区也是较高的，第三产业的欣欣向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犹太工总开办的合作零售商店网遍布城乡各地，商品丰富，生意兴隆。有1300家公司参加了1932年在特拉维夫举办的东地中海商品交易会。这个城市到1939年已有15万居民，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纯粹的犹太城”。巴勒斯坦的公共交通业、餐饮业和旅游业在二三十年代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到1939年，虽然犹太人在数量上仍远少于阿拉伯人，但却控制了巴勒斯坦80%以上的工业，最富饶高产的农业地区，主要的商业网点及金融、保险、对外贸易等经济命脉，使伊舒夫逐步具备了一个“民族家园”的经济基础。

伊舒夫的迅速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促进了犹太文化在巴勒斯坦的发展，而犹太文化的发展又使整个犹太社团的民族素质和凝聚力大大增加，反过来再促进伊舒夫经济社会的繁荣，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牢固的精神支柱。

犹太传统文化历来特别重视教育的价值，伊舒夫的领袖们也一直把发展教育视为头等重要的大事。一个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培训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的教育体系20年代中期已经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到30年代进一步完善，使每一个犹太儿童至少能完成初等教育。伊舒夫教育网的重点则放在对新移民进行职业培训上，使大批新进入农场、建筑工地和工厂的成年人在短期内能迅速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适应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1918年7月24日，巴勒斯坦第一所犹太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的奠基仪式在耶路撒冷隆重举行，英军代表及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中的名流显贵都出席仪式表示祝贺。魏兹曼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称希伯来大学将成为“犹太精神文明发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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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校建设过程中获得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大量捐助，许多教学楼都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1925年该校建成，贝尔福亲自赶来参加开学典礼并致贺词。到30年代，希伯来大学已成为中东教育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不仅为伊舒夫和巴勒斯坦，也为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培育出了第一流人才。同时，1924年在海法建立的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和1925年在雷霍沃特建立的丹尼尔·西埃弗研究中心，为伊舒夫的理工科教育和科技研究奠定了基础。到第五次阿利亚期间，大批犹太教授、科学家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定居，更使伊舒夫的教育和科研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进而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希伯来语的复活是犹太文明复兴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语言史上的奇迹。早在政治锡安主义兴起的初期，该运动内部以阿哈德·哈姆为首的“文化精神派”就主张犹太民族复兴应以文化精神复兴为重点，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致力于复活并推广希伯来语。该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本-耶胡达则身体力行，将毕生精力用于复兴希伯来语的事业，被称为“现代希伯来语之父”。他生于立陶宛，1881年随全家迁居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同时存在着阿拉伯语、意第绪语、拉迪诺语等，而希伯来语只在书面使用，在口语中已经消失。本-耶胡达立即看出，复兴犹太文化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作为日常交际语言的希伯来语。他从自己家庭成员开始，坚持不懈地推广希伯来语。他所执教的世界犹太人联盟所办耶路撒冷学校，成为第一所以希伯来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1884年他创办周刊《哈维茨》，这是第一份标准的希伯来语定期出版物。1890年他创建希伯来语委员会（今希伯来语科学院Academy of the Hebrew Language前身），并任主席。1904年他又编出第一本现代希伯来语辞典。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希伯来语教师联合会也在巴勒斯坦成立，为推广和普及希伯来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他几十年努力，希伯来语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所接受。1912年巴勒斯坦的综合技术学院决定用希伯来语取代德语作为教学语言。到1916年巴勒斯坦犹太人中已有约40%把希伯来语作为主要语言使用，犹太儿童中这一比例更高达70%。正是在阿哈德·哈姆和本-耶胡达等人努力下，希伯来语和以它为基础的希伯来文化开始扎根于巴勒斯坦。

1920年，英国当局正式将希伯来语确定为巴勒斯坦的三种官方语言（另两种为英语和阿拉伯语）之一，此后希伯来语在巴勒斯坦普及更快。到30年代，犹太社团内部讲希伯来语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不遵守者会受到指责，孩子们更是百分之百地讲希伯来语。同时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开始重新使用希伯来语。这一古老语言在短短几十年内复兴，使希伯来文化在巴勒斯坦获得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许多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和艺术家纷纷迁居巴勒斯坦，其中包括现代希伯来语大师海姆·纳赫曼·毕阿利克，著名诗人和作家扫罗·柴尔尼科夫斯基，上面提到的锡安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阿哈德·哈姆以及约·希伦纳、塞·约·阿格农、德沃拉·巴农、格·肖夫曼、海姆·哈扎茨等。他们在希伯来语的“故土”大显身手，发表了大量希伯来文优秀作品，还将许多世界名著译成希伯来文。特拉维夫成了希伯来文化发展的中心，那里出版多种希伯来报刊，上演希伯来文戏剧，每周五还举行希伯来语文学晚会。

其他文化领域如音乐、美术、舞蹈等在这一时期也都蓬勃发展。1906年建立的第一所犹太美术雕塑学校——比扎莱尔工艺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巴勒斯坦犹太美术雕塑流派。第三次阿利亚时期出现了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合唱队和歌剧团。到30年代，大批逃离德国的犹太音乐家来到巴勒斯坦，使伊舒夫的音乐活动空前活跃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巴勒斯坦的犹太舞蹈家们善于将当地古老的犹太民间舞蹈与欧洲离散地犹太舞蹈的不同特色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伊舒夫舞蹈艺术。

伊舒夫文化的发展虽然以犹太希伯来文明作为主体，但也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带来的各种非犹太文化兼容并蓄，因而形成了一种多元互补的巴勒斯坦犹太文化体系。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伊舒夫的社会自治结构也日趋完善、成熟。当欧洲犹太人被赶出自己世代生息的家园之时，一个组织严密、运转自如、繁荣兴旺的犹太“民族家园”已在巴勒斯坦成为现实，并且在继续稳步发展。

早在1920年，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当时仅数万人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便选出了一个民族代表议会（Council of Palestinian Jewry，希伯来语译音为“阿塞法特—哈尼夫哈里姆”），该议会又任命了一个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Palestinian Jewry，希伯来语译音为“瓦阿德—留米”）来管理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日常事务。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承认该委员会为伊舒夫的代表。由于宗教事务的特殊性，犹太社团又选出首席大拉比和拉比法庭来协助民族委员会处理宗教问题。1921年2月第一次选出了两位首席大拉比：拉比亚伯拉罕·伊萨克·柯克代表阿什肯纳兹社团，拉比雅各布·梅耶代表塞法迪社团。虽然有极少数反对锡安主义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在以色列正教党领导下拒不接受民族代表议会和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但议会和委员会基本上能代表巴勒斯坦绝大多数犹太人的利益。

如前所述，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于1929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犹太代办处。建立该机构的法律根据是国际联盟授予英国的委任统治书的第四条。根据该条的精神，犹太代办处实际上成了得到委任统治当局承认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惟一正式代表。这样，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从幕后走到前台，开始直接管理伊舒夫的一切事务。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主席是犹太代办处的当然主席，魏兹曼就成了犹太代办处的首任主席。由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领导集团，因而犹太代办处成功地团结了一批本来不赞成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其工作效率大大强于议会和委员会。1929—1939年的10年内，犹太代办处在协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促进希伯来语言文化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加强伊舒夫自卫能力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际上成了巴勒斯坦的“犹太政府”。

巴勒斯坦的犹太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在促进“民族家园”的发展方面也发挥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如前面提到的犹太工总，既是一个类似工会的工人团体，又是一个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组织，还是一个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其经营范围不但包括工商业，还扩展到农业、建筑、交通、文体教育、卫生保健及社会保险等各个领域。1912年在美国建立的妇女锡安主义组织（American Women's Zionist Organization，简称哈达萨）在巴勒斯坦吸收了大批犹太妇女，建立了活跃的分支机构，通过募集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犹太人的资金来促进伊舒夫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拥有先进而高效的医疗、妇幼保健、社会保险、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网络。其他还有青年、少年、学生、体育、文艺、科技、教育等各阶层、各行业、不同年龄的人组成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们组成的联谊组织。它们都通过各自的渠道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获得大量捐助，并在各自联系的那一部分群众中为伊舒夫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

随着阿犹矛盾日益尖锐，阿犹冲突逐步升级，伊舒夫的自卫能力也日益加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舒夫的领袖们便以早期建立的定居点民兵组织为基础，吸收了一些战时英国人组建的犹太军团的退役官兵，建立了犹太自卫队。1920年，锡安主义组织正式成立了地下准军事部队哈加纳（Hagana，希伯来语为“自卫”），承担保卫伊舒夫安全的使命。到1931年，哈加纳中部分右翼极端派（修正派）又分裂出来，成立了伊尔贡—茨瓦依—留米（Irgun Zvai Leumi，希伯来文意为“民族军事组织”，以下简称伊尔贡）。该组织也是秘密地下武装，更多地采取攻击性行动，有时也搞恐怖袭击。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舒夫这个犹太“民族家园”已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文化网络、社会组织、防卫武装，乃至事实上的自治政府，其领导人魏兹曼、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等人在国际外交领域享有民族（国家）实际代表的地位。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民族家园”已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国中之国”。

1939年5月17日，为了联合阿拉伯国家对付德意轴心国对中东的进逼，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表了“5.17白皮书”，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及在巴勒斯坦购置土地严加限制。此后，英犹矛盾一度十分激烈。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领导人便停止了反英行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锡安主义领导人为首的犹太世界与英国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奇特关系。本-古里安的一段话最为形象地描绘了这样一种双重关系：“我们必须并肩对希特勒战斗，就好像不存在白皮书；而我们也必须反对白皮书，就好像没有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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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战争前期当巴勒斯坦处于四面压力之下时，英犹关系比较缓和，而到战争后期当巴勒斯坦逐步摆脱战争阴影之时，英犹关系反倒趋于紧张了。

不论英犹关系如何变化，巴勒斯坦伊舒夫在战时却获得了长足发展。

首先是人力资源继续增强。尽管英国当局采取种种措施限制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犹太人仍然不顾一切地涌向巴勒斯坦。除了英国当局允许合法进入的移民配额外，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在欧洲营救组织和巴勒斯坦社团的帮助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巴勒斯坦。关于这一时期进入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十分不一致，有的说有2万—3万人，有的认为高达5万—6万人。但不管哪一个数字更准确，1945年战争结束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已超过60万，至少比1939年战争爆发时增加了10万人。从1940年到1947年，又新建了84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在如此困难危险的战争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仍有这么高的增长率，实在是十分惊人的。

其次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战争初期，伊舒夫的经济一度处于混乱状态。海陆交通中断使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柑橘无法运出，与这项贸易密切相关的果园种植业、果品加工业和运输业均陷入瘫痪。1940年犹太社团的失业人数一度剧增至5万人，已占总人口的10%。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日趋扩大和升级，战时英国乃至整个盟国阵营的军事、军工和后勤需要急剧膨胀，立即刺激了巴勒斯坦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与军事有关的所有行业均出现了复苏和繁荣的态势：如以海法炼油厂为主的炼油业迅速发展，适应了盟军迅速增长的燃料需要；纺织业也增长较快，因为盟军的军用纺织品定单源源而来；为盟国军队服务的食品加工业、餐饮业等同样发展很快，为伊舒夫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3年，伊舒夫工业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而其产量则增长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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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失业的犹太人到1943年大多又找到了工作，该年伊舒夫工业雇用的工人已近7万人。农业在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带动下也持续发展，农产品产量翻了好几番，主要消费市场是英军和其他盟军人员及广大城市居民。当着欧洲犹太人正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伊舒夫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情景。

最重要的是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加强。战争期间有数万名犹太青壮年加入英军，后来英军中犹太旅的建立又使几万名犹太人加入对德意作战行列。这些人中许多人本来就是锡安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哈加纳、伊尔贡等组织中的骨干，他们经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血与火的实战考验，迅速成长为经验丰富、英勇善战的军人，后来大多成了以色列军队中的骨干力量。据估计，在英军中服役的犹太人（包括犹太旅在内）总数约为7.5万，如再加上战时在其他国家（苏、美、法等）军队中服役的犹太人，这个数量可能还要翻几番（下一节将提供详细数字）。这一大批犹太军人回到或移居巴勒斯坦无疑大大增强了伊舒夫潜在的军事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不顾英国当局的严格限制，犹太代办处领导人在战时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获取土地，向无人居住地区，双方争夺地带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扩展，在那里建立新移民点，从而大大加强了伊舒夫在未来阿犹冲突中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尽管有“5.17白皮书”和土地转让条例的诸多限制，从1939年到1945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拥有的土地仍然从1533400公制杜纳姆增长到1778300公制杜纳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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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在荒僻的内盖夫地区建立了第一批4个犹太定居点，到1946年，发展到15个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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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这些定居点的建立，后来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才将内盖夫地区划入犹太国的版图。犹太代办处还利用战时的有利环境，通过各种渠道购进了大批军火，大大提高了哈加纳等军事组织的战斗力。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这一圆满结局宣告结束之时，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已具备了向一个犹太民族国家过渡的所有条件。

四、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影响

前已提及，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反犹主义在俄国和东欧又一次恶性膨胀，在西欧也时而兴风作浪。这一波反犹狂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犹太人栽赃诬陷。如反犹分子蓄意炮制了一份《锡安贤达议事录》（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其中宣称犹太人和共济会员于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项旨在瓦解基督教文明、建立其统治下的世界帝国，以奴役非犹太人的秘密行动计划。文件的主要内容于1903年刊登于俄国的《旗帜》月刊，1905年作为一本宗教小册子的附录正式在俄国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传播到全世界。这份假文件破绽百出，就连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怀疑其真实性。后来证实，它是19世纪末一位为俄国秘密警察效劳的匿名者在巴黎炮制的。尽管如此，它还是成了反犹分子手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宣传品，被利用掀起了又一轮反犹暴行。就在此文件发表后，1903年在基希涅夫（今摩尔多瓦首都），1905年在敖德萨，相继发生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血腥屠杀，震惊了全世界。此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反犹暴行在俄国和东欧绵延不断。即使在西欧，也发生了如德雷福斯案件那样诬陷犹太军官的恶性事件，并因此引发反犹浪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反犹主义有所减缓，但战争一结束，这股经久不衰的思潮马上又抬头了。

在波兰，政府公然制定了歧视犹太人的经济政策，如前所述，这是导致第四次阿利亚的重要原因。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以把犹太人驱逐出境为公开目标的组织和运动。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削弱犹太人在经济、文化领域中影响的倾向日益加剧，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在苏维埃俄国，革命后初期犹太人的境况大为改善，反犹主义被宣布为非法，所有犹太人都获得了平等权利，一些犹太人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一批犹太裔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被定为反革命，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又开始上升，使苏联境内的几百万犹太人再次处于压力之下。

20年代的反犹思潮既继承了传统反犹理论中的种族歧视、宗教偏见等老一套货色，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将反犹与反共相结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爆发的欧洲革命，将一大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犹太精英分子推上了革命领导人的位置。十月革命后早期苏俄24名党政领导人中有16名犹太人，德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罗莎·卢森堡是犹太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贝拉·库恩也是犹太人。一些反共理论家立即抓住这一点，炮制出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竭力利用基督教欧洲的反犹传统来反对共产主义。同样，一些反犹理论家也发现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害怕共产主义的心理来掀起反犹运动，于是《锡安贤达议事录》一类的反犹著述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从马克思、拉萨尔到托洛茨基的众多犹太裔革命家被说成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帜为犹太国际阴谋效力的野心家。

由于带上了强烈的反共色彩，20年代的反犹运动必然向右翼极端势力靠拢，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而将五花八门的反共、反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奇谈怪论拼凑在一起，炮制出一种系统的法西斯反犹理论的，正是那位出生在奥地利的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此人公然宣称，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分崩离析，“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策划征服欧洲和全世界，作为“优良种族”的雅利安人必须通过“永久性的革命”来消灭犹太人及其马克思主义，以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如果希特勒仅仅是一位二流作家，那么他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书顶多只能吸引一些无知的青少年，不会对神志正常者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可悲的是，他并不只是想胡说八道几句，而真的要将其疯狂的理论付诸实践。更可悲的是，他居然打着反共反犹旗号夺取了德国的大权，使这个启蒙改革运动以来犹太人状况相对较好的文明古国不幸成了其实践法西斯理论的第一块试验田。

希特勒于1933年初在德国上台，随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反犹运动。从1933年到1945年的12年里，这场运动从没间断，而且逐步升级，就其全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3—1938年），主要是在德国本土颁布一系列反犹法令，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无孔不入的迫害。1933年4月，纳粹德国颁布了第一个反犹法令“恢复公职人员法”，规定“非雅利安祖先的文官必须退职”。根据这一法令，犹太人被赶出了政府机关。同月，制订了“大学生十二守则”，其中一条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是犹太人。”此后犹太裔大学生在校园内处境日趋困难，许多人被迫退学。同年10月，“国家报刊法”出台，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是雅利安血统，连配偶都不能是犹太人，于是犹太人又不得不离开新闻和出版部门。1935年秋，公布了由一系列法令组成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及一切相关的政治权利，并且不准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源血统的公民”结婚。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和纳粹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抵制和冲击犹太人经营的企业、商店和律师事务所等事业单位，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等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人写的书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如共产主义书籍）均付之一炬。许多世界文化名人如海涅、毕加索、门德尔松、塞尚等人的作品均被查禁，连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泰斗和文化巨匠也不得不流亡国外。到1935年底，有8000名犹太人自杀，7.5万名犹太人移居国外。

1936年反犹行动稍有收敛，因为奥运会在柏林举行。然而奥运会一过去，反犹行动立即再次升级。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格林斯潘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一秘赖特，纳粹当局立刻借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犹狂潮。11月9日这一天，德国各地的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死伤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有2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由于当日成千上万块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夜被称为“玻璃破碎之夜”（Kristallnacht，前译“水晶之夜”）。在史书中，这个词后来就成了迫害犹太人的代名词。此后，纳粹当局又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犹太人在公共场合必须佩带黄星，犹太人的护照均要加盖“J”字，犹太医生的许可证也被吊销。至此，德国犹太人已丧失了生存的权利。

第二阶段（1938—1941年），随着德国吞并和占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粹的反犹政策和法令被照搬到德占地区，并发展为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行动方针。1938年3月—1941年5月，纳粹德国先后吞并、侵占和“进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于是纳粹的反犹运动也扩展到了上述地区，一些傀儡当局与纳粹狼狈为奸，在其中充当了打手的角色。如法国维希政府积极同德国合作，制定严厉的反犹法律，千方百计迫害法国犹太人；挪威的吉斯林政府也紧跟纳粹，在挪威掀起了反犹恶潮。在荷兰、希腊、南斯拉夫等国，反犹行动也愈演愈烈。

值得一提的是，纳粹在这一时期开始对犹太人实行驱赶和隔离相结合的方针。波兰的几百万犹太人全部被集中到特定的隔离区内，平时不准外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华沙的50万犹太人被赶入仅2.71平方公里的隔离区内，靠每天配给少量食物维持生命，成千上万的人不堪饥寒交迫而死去。在维也纳，纳粹建立了“犹太移民总处”，专门负责将奥地利犹太人驱赶出境，并在这些犹太人离去之前榨尽他们的钱财。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有近10万奥地利犹太人倾家荡产才换来了出境许可。在柏林，承担同样使命的机构名叫“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从1933年到1939年，超过28万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本土，占1933年德国境内52.5万犹太人的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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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们比起留下来惨遭杀害的同胞还是幸运的。对那些交不起巨额费用的犹太人，纳粹当局千方百计逼犹太富豪和犹太慈善组织为他们掏腰包。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英文缩写为JDC）为此就付出了数百万美元。

到了后来，从留下来的犹太人身上已难以榨出油水，城市里又不易划出隔离区安顿这些犹太人，食品燃料也日趋缺乏，于是纳粹当局干脆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赶出城镇，送往集中营，强迫其中的青壮年做苦工。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犹太人起先被赶入隔离区，后来则干脆被送上火车押往东欧的集中营。希腊犹太人在被押往集中营途中经受种种非人折磨，到达目的地时不少人精疲力尽而死。纳粹为了以更大的规模驱赶犹太人，还曾设计过形形色色的方案。如所谓的“马达加斯加计划”，打算将400万欧洲犹太人放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在那里建立一个德国总督统治下的犹太自治区。1940年6月，希特勒曾亲自出面对该计划表示赞许。然而，因战事日趋紧张，纳粹当局根本没有能力去实施这些方案。

第三阶段（1941—1945年），纳粹当局转而实行“最后解决”（Final Solution）政策，即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当时苏联境内有300多万犹太人，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成了纳粹头目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正是在这前后，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出笼了。早在1939年，希特勒就开始谈论“全部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可能性。在准备对苏战争过程中，他下达了“消灭所有犹太—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密令。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最后解决”一词首次出现在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于1941年7月签署的一份文件里，这份文件在纳粹于1942年1月召开的专门讨论犹太人问题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被作为官方政策下达，于是“最后解决”一词就成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代名词。纳粹首先在苏联实施“最后解决”方案，专门执行此任务的4个特别行动队紧跟在向前挺进的德军之后，杀死所有被抓获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红军政工人员和共产党干部。从1941年末到1942年初的一个冬季里，特别行动队就处死了近50万犹太人。

进入1942年，为了以更快的速度实行“最后解决”，纳粹组织一批“专家”设计出了毒气室，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进这些所谓的“淋浴室”毒死。奥斯维辛集中营曾创造了一天毒死6000人的最高记录。万湖会议文件指示道：“在实际贯彻最后解决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欧洲从东到西进行彻底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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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杀死大批东欧和苏联犹太人的同时，纳粹又在西欧和巴尔干围捕犹太人，将他们押往德国、波兰的集中营处死。“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只是由于盟军的快速挺进，一些犹太囚徒才幸免于难。

纳粹的迫害、驱赶和“最后解决”究竟使多少犹太人丧生？对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中。30年代中全世界约有1800万犹太人，其中1200万生活在欧洲。这就是说，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1/3，欧洲犹太人的50%！这不仅是犹太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悲剧。

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对整个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形成了巨大冲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犹太民族发展和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促进了犹太国家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屠杀摧毁了欧洲犹太社区，结束了犹太史上的“欧洲中心”时期，使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转移到美国和巴勒斯坦。

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社团都在大屠杀中遭受灭顶之灾，有些国家的犹太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如波兰的300万犹太人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不复存在，德国境内那时也很难再看到犹太人。早在纳粹开始反犹行动之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便开始逃离欧洲。即使在战时，这股“逃离欧洲”的潮流也没有停止。到了战后，为数不多的犹太幸存者自然也不愿再生活在这块令他们遭受无尽苦难的土地上，纷纷移居欧洲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北美和巴勒斯坦。战前欧洲犹太人占全球犹太人口总数的2/3，但到战后初期，如不把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算在内，欧洲犹太人数量已不及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0%。因此可以说，由于大屠杀所引起的犹太人数量剧减和犹太人口大迁移，长达1000多年的犹太民族主体生活在欧洲的时期已经结束，欧洲作为犹太精神文明中心的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当时，北美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已占全球犹太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到50年后的今天，这个比例已上升到70%左右。显然，犹太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和犹太文明的主要舞台已逐渐转移到北美和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一转移意味着：就整体而言，犹太民族的发展，犹太文明的复兴，犹太国家的重建和振兴，将越来越取决于北美和巴勒斯坦的事态发展和历史演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述犹太民族家园的形成及发展时已有所提及，在后面的两章中还要详加论述，这里就作略了。

第二，大屠杀使犹太人为生存而互相支持、团结拼搏，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促使锡安主义再掀高潮，从而为犹太民族国家重建和犹太文明复兴进程注入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当希特勒在欧洲掀起反犹狂潮之时，犹太世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全力救助欧洲受难同胞，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美国犹太社团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早在1933年，一些锡安主义领导人就与纳粹德国经济部达成了秘密协议，商定让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些人可将资产存入德国的一个特别账号，用来为巴勒斯坦购买德国商品，购进这些商品的巴勒斯坦商人再掏钱补偿德国犹太移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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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协定在锡安主义组织内部曾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它毕竟使不少德国犹太人得以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离开纳粹德国前往巴勒斯坦，还使他们能保留一部分财产作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安家费。就锡安主义运动而言，营救欧洲犹太人的重要目的在于组织他们移居巴勒斯坦。如前所述，第五次阿利亚期间涌入巴勒斯坦的德国犹太人激增，这正是在纳粹反犹恶浪中锡安主义运动积极组织救助行动，使大批德国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结果。不过，巴勒斯坦接纳外来移民的容量毕竟有限，特别是在阿犹冲突日趋激化和英国当局不断加强限制的情况下，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了1939年“5.17”白皮书发表后，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不得不转而采取“非法”手段将欧洲犹太难民偷运入巴勒斯坦。不过，由于当时欧洲犹太人处境已十分困难，当务之急就是帮助他们尽快离开纳粹占领区，至于他们是否去巴勒斯坦已无关紧要。

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和犹太代办处不同，世界各地犹太社团和犹太组织展开营救行动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帮助犹太人离开纳粹欧洲去任何愿接纳他们的地方，而并不是一定要去巴勒斯坦。他们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建立临时办事处，以提供资助的方式帮助犹太难民获得离境许可证，再获得某国的入境或过境签证。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建立了许多地下通道，将一批批犹太难民转移出纳粹占领区。对于在一些国家滞留或已被发现暂时栖身处的犹太难民，他们也千方百计给予帮助，使之能渡过战时的最困难时期。前面提到的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在救助欧洲犹太难民方面所作的贡献特别巨大。该委员会除了付出巨款为德奥犹太人换来出境许可证，也想方设法为犹太难民寻找避难地或临时的中转站，为此同样要不惜重金。如1939年，德国侵占波兰后，一大批波兰犹太人逃到了立陶宛。1940年，他们想法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但每人必须付出约200美元才能通过苏联去日本。联合分配委员会立即全力以赴，募集了一笔钱支持他们，使他们得以在德国入侵苏联前陆续离开。联合分配委员会在里斯本的办事处成了战时救助欧洲犹太人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利用其在欧洲的网络，联合分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安排一批又一批犹太难民经里斯本离开欧陆。联合分配委员会甚至在遥远的上海也设立了办事处，以救助在那里避难的近3万名犹太难民。

遭受劫难的欧洲犹太人也并非只是坐等外援或束手待毙，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纳粹的暴行。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里，突如其来的反犹狂潮使他们不知所措，最普遍的反抗方式只有两种：逃离和自杀。到格林斯潘暗杀赖特事件发生，标志着犹太人已忍无可忍，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抵抗。战争爆发后，大批犹太人参加盟军和游击队，走上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线。据统计，有168.5万犹太人参加了美、苏、英、波、法等国军队及各地的游击队，如按希特勒的犹太人定义（三代中有一个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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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有许多犹太人积极参加了地下斗争，奋战在秘密战场上，为盟军收集情报，建立秘密交通线，破坏德军设施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处在隔离区和集中营内的犹太人虽然缺吃少穿，身体虚弱，手无寸铁，却依然宁死不屈，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和暴动，打击了纳粹及其帮凶的气焰，在人类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仅在东欧，就有20个隔离区和5个集中营爆发了中等以上规模的起义和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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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华沙犹太隔离区的大起义，这次起义持续了一个月，最后以犹太区全部被摧毁而告终。然而，华沙这几万犹太平民居然能抵抗武器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这么长时间，并且使之遭受了上千人的伤亡，实在是又一个马萨达式奇迹。

纳粹大屠杀从肉体上消灭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但却从精神上促成了犹太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当所有的犹太人都为着民族的生存而殊死拼搏之时，阿兹肯纳齐人与塞法迪人之间的差异，正统派、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隔阂，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歧见，俄国犹太人与德国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使欧洲犹太人不再是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法国人、苏联人等等，而仅仅是犹太人，从而使许多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大大增强。既然同化程度如此深的德国犹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那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还有什么希望呢？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去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这是绝大多数犹太人从大屠杀中悟出的一条道理。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德国犹裔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在24岁时就改信了基督教，由于在一次大战期间为德国研制出化学武器而被任命为重要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但纳粹上台后照样受到迫害，被迫辞职。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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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著名犹裔画家马克斯·利伯曼一直反对锡安主义，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德国人，为此他曾与希伯来语大师毕阿利克争论过。纳粹上台后他也遭受迫害，思想开始转变。他在给毕阿利克的信中写道：“在这个艰难的时代，由于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权利，因此我和我的犹太教友团结一致的感情无疑是令人欣慰的。犹如可怕的噩梦一样，平等权利的剥夺使我们都得挺身而出，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样曾对同化抱过幻想的犹太人。你也许还记得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对话。当时我力图解释我为什么要与锡安主义保持距离。今天我的想法不同了。我好容易从一生的梦幻中清醒过来。遗憾的是，下个月我就要86岁了，这样的一棵老龄树是无法移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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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埃班的以下一段话恐怕最能反映经历大屠杀劫难的欧洲犹太人的心情：“希特勒把他们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自己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的600万同胞才被残酷地杀害了。虽然他们也知道有些国家中的犹太人已经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们经受的痛苦太多，再也不愿冒风险了。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太疲劳了，不能在有一天也许又有人会喊‘犹太人滚出去’的地方开始新生活。至于巴勒斯坦的生活是否有保障，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宁愿死在那里，也不肯在波兰或者德国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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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也不仅是欧洲犹太人的想法，而且已为全球犹太人所认同。到1945年，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聚集到了犹太民族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大旗下。前述犹太民族家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大屠杀造成的这一后果。

第三，大屠杀震撼了全人类，使全球范围同情和救助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急剧高涨，从而为以色列建国及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

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和屠杀，各国政府起初只是在口头上加以谴责，并不愿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去救助犹太人。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专门讨论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有32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会上每个发言人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示同情，但除多米尼加外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1939年英国发表的“5.17白皮书”实际上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巴勒斯坦的大门。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1939年5月，美国政府将载有900名欧洲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轮船拒之门外；1940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1941年，美国国会又拒绝了接纳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
 
[41]



为什么各国政府对处于困境中的犹太人如此冷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仍处于大萧条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因而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一些国家内部的反犹势力更是特别反对犹太难民入境，声称这些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会大大加重国民的负担；其二，面临咄咄逼人的法西斯战争机器，西方大国奉行一种绥靖政策，因而也不希望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与德国搞僵关系；其三，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下，一些未被德国侵占的小国（战争爆发后成为中立国）如瑞士、瑞典等也不想在犹太人问题上招惹是非，以免得罪德国，瑞士虽因大批犹太人将钱存入其银行而获利，却不愿接受犹太难民；其四，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由于自身经济困难而无力接纳、安置犹太难民，如多米尼加等国虽表示愿接收犹太难民，但若无经济援助也难以安置他们。

尽管各国政府的态度令人失望，但各国广大民众、社团组织、慈善机构乃至不少中下级官员都对犹太难民的处境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并想方设法救助他们。国际红十字会及各国的红十字会一直竭尽全力营救犹太难民，特别在战争状态下，由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仍能进入交战双方控制的地区，因而他们在营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难民方面往往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抱有宗教偏见，但当纳粹反犹暴行愈演愈烈之时，许多主教和教士公开站出来声援犹太人。在法国、荷兰、比利时，教堂往往是隐藏和保护犹太人的有利场所。战争爆发后，活跃在各地的游击队也都积极参与了营救犹太人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想方设法救助犹太人。日本驻立陶宛考纳斯的领事杉原千亩，在紧要关头给近2000名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难民签发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纳粹的捕杀。瑞典外交官瓦伦堡以中立国代表的身份来到匈牙利，以颁发外交护照等方式救出了上万名匈牙利犹太人。一些德国人也暗中支持和帮助犹太人，描写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现在已是家喻户晓。

不仅在欧洲，在北美、东亚、澳洲、拉丁美洲，甚至南非等地，正义之士也都纷纷挺身而出，声援和救助犹太人。如在中国，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早在1933年就向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强烈谴责希特勒的反犹暴行。上海，这座同样也遭到战火摧残的东方大都市，从1933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接纳了欧洲犹太难民近3万人，除去部分人后来又离开上海去第三国，仍有2.5万人一直留在上海直至战争结束。专门研究纳粹大屠杀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指出，当时上海一市接受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难民数的总和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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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小国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等也都接纳了相当数量的犹太难民。

战后，以色列议会曾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以色列政府应代表犹太人民感谢所有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或非犹太家庭，并授予他们勋章和奖金。截止1990年5月1日，总共有8611人因此项法令而接受了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勋章和奖金。
 
[43]

 虽然他们可能只是当年救助过犹太人的成千上万非犹太人中的一小部分，但已足以显示当时非犹太世界对纳粹暴行的反抗和对犹太民族的支援是多么强烈。

随着广大民众声援犹太人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特别当纳粹“最后解决”的真相于1942年通过瑞士传送到西方之时，各大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更加强烈地谴责纳粹暴行的同时，也感觉到应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然而，一些早几年可以采取的行动在战争状态下已难以做到。1943年初，各国在百慕大再次召开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会议，因会上提出的许多措施均无法落实，会议最后一事无成。1944年，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提出可以停止将犹太人送往死亡营，交换条件是要给德国1万辆卡车。锡安主义领导人试图促成这一交换计划，然而盟国领导人认为在战时给敌方这么多卡车是不可能的。此后，犹太领导人又提出轰炸奥斯维辛的建议，但也被盟军当局以“技术原因”所拒绝。到战争的最后阶段，除了加速进军外已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死亡营中的犹太人。1945年春，随着盟军解放一个又一个集中营，纳粹大屠杀触目惊心的后果终于暴露在全人类面前，使世界为之震惊，全球范围同情犹太人进而支持锡安主义的潮流迅速高涨，形成难以阻挡之势。

在此前后，在这样一种同情犹太人的大气候中，各大国政府对犹太人问题的政策均发生质的变化，即从一般同情犹太民族转变为支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10月公开宣称：“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的，如果我再次当选，我将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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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共和党的竞选政纲也明确提出：“为了给数以百万计的被暴政逐出家门受苦受难的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避难之处，我们要求巴勒斯坦向他们开放，实行不受限制的移民和拥有土地，以便……把巴勒斯坦建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
 
[45]

 显然，支持锡安主义已成为美国两党一致的明确方针，后来继罗斯福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一直谴责锡安主义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1928年起在国内禁止锡安主义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于1943年访问巴勒斯坦，与犹太代办处和锡安主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战争后期苏联宣传机器猛烈抨击纳粹的屠犹暴行，而对锡安主义的批评已不多见。1947年5月14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发言。他用了大量时间来追述犹太人民遭受的“非常的不幸和苦难”，并且正式表态支持“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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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苏联第一次明确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苏联态度的转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而大屠杀造成的感情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突出表现在两点上：其一，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屠刀之下，因而广大苏联人民对同样遭受屠杀的犹太人普遍表示同情；其二，苏联犹太人经过大屠杀劫难后民族认同意识大大加强，普遍支持锡安主义。显然，苏联领导人在决定调整政策时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一句话，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逐渐消散之时，世界各国都难以否定这样一个要求：为成千上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找到一块安身之地，为饱受苦难的犹太人建立一个他们能在其中安全生存的家园。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和苏联）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支持他们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也许就是惟一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了。纳粹本想要将犹太人逐出世界民族之林，但结果却使人类社会认识到：必须尽快使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一席之地。

第四，大屠杀在犹太民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和烙印，对犹太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留下了永存的反面教材。

1945年5月，当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巴勒斯坦、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时，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升起了镶有黑边的旗帜，以悼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随着有关大屠杀的细节和内幕越来越多地被披露，每个犹太家庭都发现有亲人或朋友在这场大劫难中丧生。这成千上万的人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杀害，可以想象在他们同胞的灵魂深处留下了多么刻骨铭心的创伤。以色列政府于1951年通过法令确定犹太历尼散月（大约在公历4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现在每到这一天，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点然蜡烛，以纪念1933—1945年期间惨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兄弟姐妹。大屠杀期间许多其他悲剧性事件发生的日子，现在也成了缅怀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日。每年11月9日，人们都要纪念1938年那个“玻璃破碎之夜”的受害者，许多人那天会到德国犹太人的墓前献上一束花。到了4月19日及其后几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举行仪式纪念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的勇士们。1970年，当时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曾跪在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表示忏悔。1993年纪念起义50周年之时，在华沙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主持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开馆仪式，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屠杀纪念馆是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建立的。最近，德国政府决定将1月27日定为“纳粹统治受害者悼念日”。正是在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纪念受害者的同时，有正义感的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加害者讨还血债。50多年来，许许多多犹太志愿者，特别是那些大屠杀的幸存者，以及支持他们的各国友人为收集纳粹罪证，追捕纳粹战犯而不遗余力，取得了巨大成绩。仅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这一个专门研究大屠杀的犹太组织就采访整理出几万名大屠杀幸存者和目睹者提供的证词，并追寻到了数千名纳粹战犯的踪迹。1960年，以色列派出特遣队到阿根廷抓获臭名昭著的屠犹凶手阿道夫·艾希曼，将其押回以色列公审后判处死刑。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在继续这一报仇雪恨的事业。对他们来说，大屠杀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九泉之下的死难者讨回公道，将所有的刽子手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大屠杀这场浩劫也在犹太文化思想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半个世纪来，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大屠杀的小说、电影、戏剧，其中大多数虽由犹太作家和艺术家所创作，却不但在犹太人中受到欢迎，也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也不陌生。如《华沙一条街》、《马门医生》、《苦海余生》、《大屠杀》、《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作品都曾震撼了具有良知的人们的心灵，说明大屠杀这个悲惨事件已成为犹太文学艺术乃至世界文学艺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

还有人认为，大屠杀也对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在长期以来反犹氛围中形成的“被包围感”和“受迫害感”大大加强，对自身安全形成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意识，常会不由自主地采取主动出击行动去消除对自身的威胁。许多以“保卫犹太人”为宗旨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及其过激的行动，一些犹太激进分子有时采取恐怖手段打击对手，以至于今日以色列国安全政策中的“安全区”概念和国防战略中的“先发制人”原则，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遭受大屠杀摧残的犹太人作出一些“矫枉过正”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大屠杀产生的最能体现“坏事变好事”的后果就是为犹太民族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永存的反面教材。在今日的以色列，已经形成了以耶路撒冷耶德·瓦谢姆大屠杀历史纪念馆为核心的全国大屠杀教育网络；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所有的犹太社团，也形成了同样的网络。在较大的犹太社区，特别是在大中城市的犹太社区，人们都可以找到大屠杀教育馆或教育中心；即使在最小的犹太社区，你也可在犹太会堂或社区中心发现一个大屠杀教育室。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人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这里还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探讨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以及防止悲剧重演的途径。实际上，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大屠杀就不会被忘记，大屠杀教育就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目的不仅仅在于大屠杀本身，而在于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大屠杀悲剧过后2年半，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国家。又过了半年，本—古里安于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大声宣布：“特此宣告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

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重建、犹太文明复兴的进程。民族的大劫难中往往孕育着民族的大复兴，这大概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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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也称哈斯卡拉Haskalah，希伯来语“启蒙”之意。


 [2]
 拉迪诺语（Ladino）是塞法迪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起源于卡斯提西班牙语，混有希伯来语成分，又称西班牙犹太语。


 [3]
 本段引文参见摩西·赫斯（Moses Hess）：《罗马和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纽约1958年版。


 [4]
 阿瑟·赫茨伯格（Arthur Hertzberg）编：《锡安主义思想：历史分析和文选》（The Zionist Idea：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纽约1959年版，第181—198页。


 [5]
 1894年12月，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因受诬告被判终身监禁。


 [6]
 埃班前引书：《犹太史》，第279—280页。


 [7]
 本段引文参见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纽约1946年版。


 [8]
 埃班前引书：《犹太史》，第311—312页。


 [9]
 源于俄语，意为“达到毁灭程度的大屠杀”。


 [10]
 伊舒夫（Yishuv），指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定居点。此处称新伊舒夫，以便与锡安主义兴起前在那里定居的犹太人相区别。


 [11]
 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锡安主义史》（A History of Zionism），纽约1972年版，第106页。


 [12]
 同上书，第108页。


 [13]
 参见伦纳德·史坦（Leonard Stein）：《贝尔福宣言》（The Balfour Declaration），纽约1961年版。


 [14]
 英国国会指令文件集（Great Britain，Parliament，Command Papers），1922年CMD1785号。


 [15]
 肯尼思·斯坦（Kenneth Stein）：《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1917—1939》（The Land Question in Palestine1917—1939），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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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犹太文明的一大支流——美国犹太文化

一、美国犹太人的成功之路

虽然有人认为1492年抵达美洲的哥伦布船队里就有犹太人，还有人甚至说哥伦布本人就是犹太人，但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1654年作为犹太人定居美国的开端，因为此前美国境内的犹太人“要么是暂时的旅居者，要么不能被明确地识别为犹太人”。
 
[1]

 就在那一年，23名塞法迪犹太人从巴西来到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市）定居。此后100多年里，约有数千名犹太人从南美和欧洲移居美国，从南美来的犹太移民也都是早年从西班牙、葡萄牙移居南美的西、葡殖民地的。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约有2500名犹太人定居在纽约、查尔斯顿、费城、纽波特等沿海商埠，绝大多数是从事商业的塞法迪犹太人。

自然，当时的北美殖民地不可能没有自欧洲传入的反犹主义。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总督就曾写信给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会，请求不要让“亵渎基督名字”的犹太人来“骚扰、搅乱这新殖民地”。
 
[2]

 但是，新大陆毕竟不同于旧欧洲，没有根深蒂固的反犹基础，随着自由民主思想的上升，反犹主义的影响受到抑制，犹太移民逐步获得了他们祖先世代梦寐以求的宗教自由和政治权利。1740年，英国国会通过允许犹太人归化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臣民的法律。美国独立运动兴起后，革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不支持反犹主义。乔治·华盛顿在致罗得岛纽波特犹太社团的信中说：“我们不赞许偏执行为，也不帮助迫害者。”
 
[3]

 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犹太人积极出钱出力，为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塞法迪犹太人移居美国的潮流到19世纪初因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而逐步停止，因此我们可以把1654年至19世纪初视为犹太人在美国定居发展的第一阶段。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犹太移民再次从欧洲涌入美国，这次来的主要是德国犹太人，属阿兹肯纳齐犹太人而非塞法迪犹太人。导致他们移居美国的主要是两大原因，一是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陆的衰落，二是1815年后、特别是1848年后欧洲反犹浪潮的再起。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到19世纪上半叶，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在德国和欧陆已难以继续向前推进，同时许多欧洲国家纷纷恢复限犹措施，反犹主义再次上升，这就使深受改革思想影响的德国犹太人感到前途渺茫。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没有反犹主义传统的北美新大陆成了他们再图进取的新天地。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等人大声疾呼：为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包括犹太人，美国必须成为逃离欧洲压迫的人们的避风港。德国犹太教改革派领导人也致信美国犹太领袖们，倡导欧洲犹太人移居美国。于是掀起了犹太人移居美国的又一轮浪潮，到1848年后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可视为犹太人在美国定居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宗教上大多属改革派的德国犹太人比早来的塞法迪犹太人更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他们很快便融入了美国社会的主流，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在经济上，他们从初来时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逐步上升为中产阶级，不少人经营大中型百货商店。187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共1009人，其中已有60名犹太人。
 
[4]

 在文化上，德国犹太人家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一批来自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新大陆积极宣传欧洲启蒙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已崭露头角。虽然1841年已有犹裔人士进入美国国会，但就总体而言，那一时期犹太人从政当官的尚属罕见。到美国内战爆发时，已有15万犹太人定居美国。随着美国西进运动的发展，犹太人也从东部来到西部，犹太社区在西部的新兴城市纷纷出现。到1880年，美国犹太人已达到25万人。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比前两次都要大得多的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浪潮。这是犹太人移居美国的第三次浪潮，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在短短40年里，共有300万犹太人涌入美国，使美国犹太人口总数到20世纪20年代已达350万。这一时期可视为美国犹太人发展史的第三阶段。这次来到美国的是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促使他们逃离故土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那里爆发的反犹恶浪及此后的革命与内战。俄国、东欧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不同，他们完全不懂英语，对美国社会一无所知，而且都一贫如洗，初到美国都要依靠犹太组织和慈善团体提供帮助。他们涌入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东部和中部各州，尤其集中居住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波士顿等大城市，其中的青壮年大都在工厂、商店和服务业找到了体力劳动型工作，而老年人由于体弱力衰和语言不通往往得靠救济生活。他们中虽然有一大批正统派犹太教徒后来成了美国犹太社团中正统派力量的中坚，但也有不少人加入了保守派或改革派的队伍。他们与在俄国和东欧时一样，仍然习惯性地聚居在一起，于是在美国东部和中部的许多大城市里出现了犹太区，纽约市的下东区是当时最大的犹太区。在那时，犹太区一般都是贫民区。

俄国东欧犹太移民的第一代文化程度很低，但他们不管自己多穷苦，也千方百计送子女进学校受教育。这一坚持不懈的努力很快见效，经过一二十年后，他们的下一代已具有较高文化，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其能力决不次于其他族裔的青年。有一项关于纽约俄国犹太移民职业的调查显示：第一代男性移民中61.2%的人在加工业工作，只有27.5%的人经商；而这百分比在第二代男性移民中发生了惊人的变化，32.6%的人从事加工业，57.8%的人经商。
 
[5]

 就整体而言，到本世纪初，包括塞法迪犹太人，德国犹太人和俄国东欧犹太人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美国犹太社团不但在人口数量上成倍激增，而且在人口质量上迅速提高，从而在美国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受过教育的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多地进入白领阶层，特别在商业、金融、新闻、医疗、律师、电影等行业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如在纽约市，1891年时只有十几个来自东欧俄国的犹太人当医生和律师，当牙医和教师的更少，而到了下一个10年，即本世纪初，这一数字已上升为“成百上千”，这里还没有把塞法迪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统计在内。
 
[6]

 到本世纪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中犹太成员已超过25%。
 
[7]



除了早期出现的反犹倾向外，到19世纪末，美国就总体而言并没出现过欧洲那种反犹浪潮。然而随着美国犹太社团的成长壮大和犹太精英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功，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新教中产阶级感受到了竞争加剧的压力，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千方百计企图抑制犹太势力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犹太贫苦大众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犹太工人运动又是美国工人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美国的白人新教富有阶层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俄国革命后在欧洲出现的将反犹与反共相结合的理论。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终于导致了第一次反犹浪潮在美国的兴起。1915年，在美国出现了极端种族主义的三K党，鼓吹将犹太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赶出美国。同年，犹太人利奥·弗兰克被控谋杀了一个14岁女孩，但法院认为定罪证据不足，于是三K党等组织便煽动一批暴徒将弗兰克劫出监狱私刑处死。
 
[8]

 到1917年后，《锡安贤达议事录》开始在美国流传。1920年5月，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自出面宣传这份伪造的文件，使反犹运动形成高潮。在此期间，美国不少大学规定了犹太学生限额，公然剥夺了许多优秀的犹太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连哈佛大学校长A.L.洛维尔都赞同这一做法。
 
[9]

 报纸上的招工广告中出现“不欢迎犹太人”的字样，一些房产主甚至拒绝向“希伯来人后裔”出售出租房屋；在医务界，也出现了要为犹太裔医生（特别是精神科和牙科医生）规定从业限额的主张。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法，将犹太移民的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如前所述，1924年的移民配额法规定：每年从波兰、俄国、罗马尼亚来的犹太人不得超过8600名。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有200万犹太人正是从这几个国家移民美国的。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又给反犹势力提供了机会，他们竭力将造成危机、萧条和失业的责任转嫁到犹太人身上。

俄国东欧犹太人与比他们早来的塞法迪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在许多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和歧见。塞法迪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往往看不起那些后来者，认为他们愚昧、落后、无教养，甚至将反犹浪潮在美国出现也归咎于他们。而俄国东欧犹太人则指责这些“富有的”犹太人自私和吝啬，对他们敬而远之。不过，当着反犹活动愈演愈烈之时，美国犹太人基本上能团结一致，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犹太组织对各地出现的反犹活动及国会通过的移民配额法案一再提出抗议，犹太新闻记者赫尔曼·伯恩斯坦和犹太律师艾伦·夏皮罗等人以有力证据揭露《锡安贤达议事录》完全是伪造的，迫使汽车大王福特在面临诽谤罪诉讼的情况不得不作出公开道歉。
 
[10]

 到20年代末，第一次反犹浪潮逐步平息。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随即发动反犹运动，此后反犹狂潮逐步席卷全欧。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又出现了欧洲犹太人移民美国的第四次浪潮。从1933年到1945年，约有20多万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美国，这次来的不仅是德国犹太人，而且还有来自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大多数是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也有塞法迪犹太人。这一时期是犹太人在美定居发展史上的第四个阶段。就在这一阶段，受纳粹反犹思潮的影响，美国又出现了一次排犹浪潮，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排犹浪潮。在这次反犹浪潮中，德裔美国人的组织“德意志之友社”（后改名为“德美同盟”）起了急先锋的作用。以这个组织为主力，1934—1939年的5年里，美国的反犹组织发展到了105个。
 
[11]

 以极端反犹主义者查尔斯·库格林神父为首的反犹团体“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拥有750万成员，到处煽动反犹情绪，鼓吹美国应对欧洲奉行不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在支持纳粹德国。国会内也有人出来支持反犹思潮，如议员路易斯·麦克法登、伯顿·维勒、西奥多·比尔多等人，均是反犹阵营的代言人。正是在这股反犹势力的推动下，如前所述，美国政府拒绝接纳“圣路易斯”号轮船上的犹太难民，美国国会又否决了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的议案。到1941年，美国进一步限制犹太难民入境，基本上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关闭了大门。显然，这次反犹浪潮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亲纳粹色彩。在反犹势力影响下出现的这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和行动当然遭到了美国犹太社团、各界正义人士及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烈谴责。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终于参战，主持正义的力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纳粹大屠杀的罪行不断披露出来，震撼了美国人的心灵，使同情犹太人的情绪日趋强烈。最终，反犹势力遭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唾弃，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急剧萎缩，到战争后期基本上已销声匿迹。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若非这股反犹逆流作乱，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犹太人本该多得多。

战时另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重心转向美国。如前所述，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大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使那里的“犹太民族家园”迅速发展，阿犹矛盾也随之激化，致使英国不得不逐步调整政策并于1939年发表了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5·17白皮书”。在这过程中，英犹矛盾日趋尖锐，锡安主义运动也因此发生分裂，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势力逐渐失去主流地位。战争爆发后，英犹之间保持着一种奇特的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继续坚持在全球范围开展反对英国白皮书政策的运动，而拥有世界上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成了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舞台。这一是因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同情犹太人，支持锡安主义的情绪空前高涨，二是因为欧陆的锡安主义组织在犹太社团被摧毁后陷于瘫痪，而大批锡安主义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流亡到了美国。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在全球锡安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也迅速上升。1942年5月6日至11日，以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代表为主的600名锡安主义运动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在纽约比尔特摩旅馆召开会议，讨论反对英国白皮书政策及修改锡安主义运动目标、纲领等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以本-古里安及美国锡安主义领导人为首的一派在会上占了主导地位。会议于5月11日通过了比尔特摩纲领（Biltmore Program）。该纲领明确拒绝英国“5.17白皮书”的立场，否认该白皮书在道义和法律上的效力，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标”。纲领要求承认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战争中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包括建立一支犹太战斗部队的权利。纲领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下面这段话：“会议断言，如果犹太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胜利后新的世界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在和平、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会议强烈要求打开巴勒斯坦大门，赋予犹太代办处向巴勒斯坦移民和建立国家的必要权利，包括开发无人占用和未耕种的土地的权利；要求将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共和国并加入民主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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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特摩纲领表明，美国背景的锡安主义领袖们已成为世界锡安主义运动的主流派，并在反对英国白皮书政策的斗争中逐渐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针，还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犹太国家这一目标。这年11月19日，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执委会经表决接受了比尔特摩纲领，进一步显示“美国派”已控制了该组织的领导权和决策权。比尔特摩纲领出台后，世界锡安主义组织在美国发动了广泛的宣传攻势和公关活动，游说美国政府、国会、两党及各界名流要人支持锡安主义运动，反对英国的白皮书政策。他们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许多城市举行了亲锡安主义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人签名抗议英国的白皮书，40位州长和诸多议员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允许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一度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罗斯福总统最终于1944年3月9日授权美国锡安主义组织领导人斯蒂文·怀斯拉比和阿巴·希尔弗博士代表他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从未赞成过1939年的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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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事态发展为美国最终取代英国成为锡安主义运动和未来以色列国的主要盟友奠定了基础。有关美国犹太人对美以关系的影响，我们在后面还要详叙。

战后至今50多年，美国犹太人的数量继续稳步增长，除战后初期来到的大屠杀受害者和80年代末以前接纳的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的部分犹太移民仍带有政治移民色彩外，大多数人都是正常移民。在此期间，并无以前那种犹太移民涌入美国的狂潮出现，原因在于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爆发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种反犹狂潮，况且一个可以接纳犹太移民的以色列国已经存在。由于没有什么“浪潮”出现，这半个多世纪难以再划分成若干阶段，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整体上看作是美国犹太人发展史上的第五个阶段。到90年代，美国犹太人总数已超过了600万，其中纽约市就居住着220多万，洛杉矶有50万，费城至少30万，芝加哥20多万，迈阿密20多万，波士顿约17万，华盛顿特区有16万左右。

虽然反犹主义偏见仍在一些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存在，并且不时有所表现，但就总体而言，战后以来在美国也没有爆发二三十年代那种反犹恶浪。这既是前面提到的纳粹大屠杀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实力的日益增强。

从科技文化领域看，犹太知识精英们的作用特别突出。据社会学家的统计，对美国人最有影响的200名文化人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到80年代初，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100多名美国学者中，也有近半数是犹太人及其后裔。
 
[14]

 在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中，30%的教授是犹太人。在今日美国，每四名律师中就有一名犹太人。在新闻出版界，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犹太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如沃尔特·李普曼、约翰·奥克斯、西奥多·怀特、亚伯拉罕·罗森塔尔、戴维·劳伦斯、霍华德·西蒙斯、沃伦·菲利普斯等。美国的电影业可以说是由犹太人奠基的，几乎所有大制片公司的创办人都是犹裔人士，如华纳公司的华纳四兄弟，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祖柯，米高梅公司的路易斯·梅耶、塞缪尔·戈德温等。犹太人在文学、戏剧、音乐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就文学而言，有人统计，在当代美国的一流作家中，犹太裔作家占了60%以上，其中最著名的有肖尔·贝娄、伊萨克·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诺曼·梅勒、欧文·肖、约瑟夫·海勒、阿瑟·米勒、菲利普·罗斯等。

在社会经济领域，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拼搏，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已成为中产阶级，主要从事工商业、金融业和专业技术工作，只有1%的人仍是非熟练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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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1988年的调查，有47%的美国犹太人每年收入在4万美元以上，而在非犹太人中只有25%的人才能达到这个水平；同时，只有10%的犹太人年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而在这个水平以下的非犹太人比例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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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世纪上半叶，犹太工商业家已在服装业和百货零售业中居于统治地位。而到了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他们进一步控制了皮毛业，在粮食加工业、电子业、餐饮业、娱乐业、钢铁业、石油业、化工业等领域的实力也日益增强。虽然“犹太人控制华尔街”这句话过于夸大其事，但犹太金融家在美国金融界的实力确属首屈一指，其中如库恩-洛伯公司、塞利格曼公司、莱曼兄弟公司、拉扎德兄弟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等都是金融业颇具影响的巨头。犹太人艾伦·格林斯潘长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犹太人乔治·索罗斯拥有实力雄厚的量子基金，被称为世界头号“金融倒爷”。犹太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也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到本世纪初，犹太人开始进入政界的上层。第一位成为内阁部长的犹太人是奥斯卡·斯特劳斯，1906—1909年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商业和劳工部长。此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内阁。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任内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卡特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迈可·布卢门撒尔等。克林顿总统任内的6位重要阁员都是犹太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财政部长鲁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各大州和重要城市的州长、市长中也有许多犹太人，如赫伯特·莱曼、亚伯拉罕、比姆、郭德华等犹裔人士都曾担任过纽约市长。犹太裔的路易斯·布兰代斯曾担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达23年，还有多名犹太人士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至于被选为历届国会议员的犹裔人士，大约有150人左右，难以一一例举。

从第一批犹太人登上北美新大陆的土地至今，将近三个半世纪过去了，美国犹太人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奋斗之路，也是一条不断遭受挫折的成功之路，终于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移民群体成长发展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二、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统派

19世纪上半叶移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中大多数都属改革派，他们带来的启蒙改革思想很快便在美国犹太人中掀起了改革浪潮。1824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犹太社团的47名成员首先举起了改革大旗。他们在一项声明中要求实行德国汉堡圣殿首创的改革措施，建议简化宗教仪式，把一些希伯来祈祷文译成英语，取消关于死者复活之类的内容，定期用英语演讲有关的布道词。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部分请愿者退出了该社团之宗教公会并另建了“以色列人改革协会”，成员迅速发展到50多人。1838年，改革派拉比波兹南斯基在查尔斯顿建立了第一座改革派犹太会堂，堂内十分显眼地摆着一架风琴。波兹南斯基在布道献词中使用德国改革派的语言宣布：“这个国度就是我们的巴勒斯坦，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个上帝之家就是我们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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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改革的人退出这家会堂并对它提出起诉，结果却被驳回。至此，改革派终于在美国站稳了脚跟。此后几十年，改革派犹太会堂和犹太公会在巴尔的摩、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地纷纷建立起来。到1870年，美国200多座犹太会堂不同程度地采纳了改革派的一些做法。

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创建者和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是伊撒克·怀斯拉比。他于1846年从波希米亚移居美国，此后在阿尔伯尼、辛辛那提两地担任教职，在那里建立改革派会堂和公会，积极推行改革。1854年，他创办《以色列人》（后易名为《美国以色列人》）周刊，该刊影响日益扩大，成了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喉舌。同年，他出版了专著《以色列民族史》，以美国改革派的观点评述犹太民族的历史。1857年，怀斯编写的改革派祈祷书《美国的仪礼》以英文和德文出版，首次表达了美国改革派对犹太宗教仪式的看法，其中删除了有关返回锡安、重建圣殿等传统祈文，受到改革派会众的欢迎。1873年，在怀斯推动下建立了全美第一个犹太教改革派联合体——美国希伯来公会联合会。1875年，怀斯在辛辛那提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改革派拉比学院——希伯来联盟学院（Hebrew Union College），他当选为该院第一任院长。此后，该院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改革派拉比，成为美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精神中心。1889年，美国犹太教改革派拉比们建立了全国性组织——美国拉比中央会议，怀斯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任此职务直到逝世。

由于美国社会强烈的自由主义氛围和高度的开放性，犹太教改革派在美国迅速发展，到19世纪末已在美国犹太人中居于多数。1885年11月在匹兹堡召开的改革派拉比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以阐明改革派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这个被称为《匹兹堡教义纲领》的文件宣称：我们承认摩西律法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法律，将坚持那些升华和圣洁我们生活的各种仪式，同时抛弃那些与现代文明不适应的陈规陋习；我们不再将自己看成一个民族国家，而只是当成一个宗教社团，因此我们不务求重返巴勒斯坦，也不会恢复有关犹太国的律法；我们认为犹太教是一个进步的宗教，一个理性的宗教，其道德规范适合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我们重申犹太教中灵魂不朽的教义，但不认为肉体可复活，也不相信地狱和天堂是永久惩罚和回报的场所，这样的观念在犹太教中没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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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纲领在改革派以外的犹太人中引起一片抗议声，也在改革派内部导致了温和势力与激进势力之间的争论。

1897年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成立后，锡安主义思想很快传入美国。1898年美国锡安主义者联盟建立，1917年改组为“美国锡安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其势力迅速扩张。然而，以怀斯为首的改革派领导集团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锡安主义目标。就在1897年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怀斯在于蒙特利尔召开的美国拉比中央大会上猛烈抨击锡安主义。大会根据怀斯的建议通过决议称：“我们决不赞同任何旨在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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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后几十年里，这一原则一直是改革派的官方立场，但实际上对广大改革派信徒，特别是改革派内的温和势力并无约束力。

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革派内部的温和势力逐渐上升，最终成为主流力量，开始改变改革运动的方向。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反犹主义的冲击。19世纪末叶欧洲的反犹浪潮到本世纪初叶已波及美国，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掀起数次高潮，使许多美国改革派犹太人感到震惊，改变了他们在同化问题上的激进态度。其二，锡安主义的成功。贝尔福宣言发表后，锡安主义运动取得巨大进展，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迅速发展，这使许多美国改革派犹太人转而支持锡安主义目标。其三，改革派队伍内部结构的变化。到本世纪初，越来越多的来自俄国东欧的犹太移民加入了改革派队伍，使德裔犹太人在改革派内部已成为少数；同时，从这批新犹太移民及其后代中产生的改革派拉比人数日增。他们比德裔犹太人更具民族主义倾向，也更为同情重建民族家园的锡安主义事业，因而逐渐使改革派走上了温和的轨道。

标志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是1937年发表的《哥伦布教义纲领》。这个由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召开的改革派拉比大会以101比9的压倒多数票通过的纲领，大幅度地修正了半个世纪前的《匹兹堡教义纲领》，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犹太教界定为“犹太人民历史上的宗教经验”，使犹太民族性成为改革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改变了《匹兹堡教义纲领》仅将美国犹太人看作“宗教社团”的态度。第二，支持重建犹太家园的努力，号召全体犹太人帮助“建设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并努力将其建成“不仅是受压迫难民的避风港，而且也是犹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中心”，表明美国改革派对锡安主义的正式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三，认为“不论是成文的还是口头的《托拉》，都珍藏着犹太人不断丰富的对上帝和道德法的认识，保留了历史先例、法规和生活准则”，这与《匹兹堡教义纲领》仅称《圣经》是“其自身时代原始观念的反映”，而对《塔木德》只字未提形成鲜明对照。第四，对传统宗教仪式采取比《匹兹堡教义纲领》更为肯定的态度，要求保留安息日、各种节日和圣日，保留和发展相应的习俗、信条和仪式，创造新颖的宗教艺术和音乐形式，在宗教仪式中兼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当然，《哥伦布教义纲领》也保留了《匹兹堡教义纲领》中的许多观点，如关于犹太教是理性的渐进发展的宗教、承认灵魂不朽的教义、努力推进社会公正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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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教义纲领》虽受到一小批激进分子的反对，但很快为广大改革派公众所接受。全美各地的改革派公会纷纷恢复了一些传统的宗教礼仪和习俗，如宗教仪式上领唱者的职位，在新年吹羊角号的习俗，为男孩举行成人礼等。同时，改革派组织也开始积极支持锡安主义运动，成为二战期间及战后美国锡安主义运动形成高潮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派拉比斯蒂芬·怀斯和阿巴·希尔弗更成了美国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男女享有平等的宗教权利方面，改革派走在其他派别的前面。在改革派内，男女通常坐在一起参加宗教仪式，女性也可以主持仪式，还开始为女孩举行成人礼。从1972年开始，改革派内任命了女性的拉比。这些创举对其他派别也有影响，如女孩成人礼基本已为犹太教的其他派别所接受。

根据70年代的统计，全美约有650个改革派犹太公会，总人数约在120万人左右。不过，近20年来美国犹太人中的世俗化倾向进一步增强，许多人日趋远离宗教生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参加一个宗教公会的话，改革派也许是相对而言较易接受的。所以，目前改革派的人数估计已远远超过了上述数字。

如同在欧洲一样，改革派和正统派的正面冲突使许多美国犹太人希望能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这就为犹太教保守派在美国的兴起铺垫了土壤，而美国保守派的理论基础正是来源于曾为欧洲犹太人提供了调和理论的历史学派。

伊撒克·莱色是公认的美国犹太教保守派的奠基人。他1824年从德国移居美国，此后在里奇蒙德和费城担任各种教职，积极倡导、宣传历史学派的理论，推动保守派运动的形成和发展。1843年，他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全国性犹太杂志《西方和犹太倡导者》，该刊以保守派的视角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美国犹太社团的生活，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867年，他又创办了保守派的第一所拉比神学院——迈蒙尼德学院。他最大的贡献是1853年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的英文译本，该书在以后近70年里一直是犹太社团使用的标准版本，至今仍被犹太教会堂和犹太家庭广泛使用。

莱色继承了弗兰克尔等人的思想，指责改革派要把“犹太教变成一个适应每一历史阶段的万花筒”，认为“这种宗教根本不配存在，因为它的根基动荡不定”，但又提出：“为了与时代同步发展，采取那些已证明卓有成效的改进措施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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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始终坚持历史学派的一条原则——以传统为纽带连结历史和现实。尽管他反对改革派的理论和实践，但却主张建立一个各教派联合的统一宗教组织，1859年美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他与改革派领袖怀斯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1868年莱色逝世后，他的支持者和学生萨巴托·莫雷斯、赛勒斯·阿德勒、所罗门·谢克特、路易斯·芬克尔斯坦等人继续推进以历史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保守派思想和实践。1886年，萨巴托·莫雷斯在纽约创办了犹太教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他去世后谢克特、阿德勒、芬克尔斯坦等人继续努力发展该学院，使之逐渐成了美国犹太教保守派的精神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在这些杰出的保守派思想家和领导人中间，谢克特的作用最为突出，因而被称为美国犹太教保守派的主要理论家。

谢克特曾在波兰莱姆堡、维也纳、柏林等地研修犹太学、哲学、神学，后到英国剑桥大学任犹太学讲师，几年后又被聘为教授，在欧洲的犹太学、犹太教研究领域已颇具影响。1902年，55岁的谢克特接受了美国纽约犹太教神学院长之职。在担任该职期间，谢克特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希伯来文历史文献，并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因而被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担任了纽约大学评议会的荣誉会员和顾问。不过，他最主要的贡献还在于逐步发展了一整套系统的保守派理论。他的主要观点有：犹太教并不是一种纯粹理性主义的宗教，犹太教义不仅规范了我们的行为，而且规范了我们的思想，没有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的生命是不值得存在的；普遍的以色列人的集体意识不断追寻着上帝，其所作所为对现在和将来都能发挥真正的指南作用，因此既非《圣经》，亦非原始犹太教，而是一般习俗构成真正的实践准则；犹太宗教与犹太民族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体，犹太人可通过民族主义之途回归到犹太教信仰的怀抱之中，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将成为犹太教的精神中心及文化、宗教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没有历史语言、没有自身文学的民族只能算是一座吉普赛人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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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谢克特、芬克尔斯坦等人思想的指导下，二战后美国的保守派运动迅速发展。不过，保守派从没有像改革派那样发表教义纲领，对其基本原理和习俗作出明确规定，保守派拉比大会通过的决议也无约束力。保守派内部有人反对这种不确定性，主张制定明确的教义纲领以把握发展方向，不过大多数人则赞成保持现状，认为正是这种模糊性和弹性有利于保守派队伍吸引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参加。目前美国保守派会堂一般都采取男女混座，进行男女成人礼，不反对乘车参加宗教仪式，已放弃大量《圣经》的禁律如不准剃须等，仪式在保留希伯来语结构的基础上加入英语成分，仍要求成员遵守犹太饮食法，也开始任命女拉比。保守派一直支持锡安主义，是美国锡安主义运动的主要后盾。根据70年代的统计，保守派人数约为150万，是美国犹太社团中人数最多的一派。

这里顺便提一下保守派内部颇具影响的重建主义运动（Reconstructionist Movement），也有人将其作为除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外的第四大派别——重建派。该派创建人莫迪凯·卡普兰认为犹太教在美国面临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挑战，而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理论都难以应付这样的挑战，因此必须有计划地重构和改造犹太教深层的哲学基础，重新唤起美国犹太人对传统信仰和民族文化的忠诚，加强犹太民族的认同感，以抵制反犹活动。他将犹太教界定为一种包容犹太民族所创造的一切东西的不断进化的宗教文明，而上帝、《托拉》和犹太人是构成犹太教的三大平等的要素。他认为上帝不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而是人类寻求自救或自我完善的动力。他强调律法和礼仪的可变性，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礼仪和律法来行事，应把个人需求与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相结合，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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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普兰于1934年写成了《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一书，在其中全面展示了他的哲学思想，同年他创办了双月刊《重建派》，积极宣传重建主义理论。1968年，他还创办了重建主义的拉比学院，为重建派培养拉比。在卡普兰思想的影响下，重建派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显示出强烈的民主、自由色彩：主张政教分离，应自由地解释传统，宗教生活应该民主化，支持计划生育和避孕法律，维护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公正，维护世界和平。重建主义者坚决支持锡安主义，1948年后又全力支持以色列国。虽然重建派信徒只占北美犹太人的2%，但就意识形态角度看，该派在美国犹太人中，特别在保守派内部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美国犹太教正统派的历史开始于犹太人定居美国之时——1654年，因为在改革派和保守派兴起之前，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徒都可视为正统派。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正统派公会和会堂在美国日益增多，同时也因为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正统派内部要求合作和协调的呼声日益高涨。1879年，纽约15家主要的正统派公会创建了正统希伯来公会代表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任命一位首席拉比来管理和协调正统派社团的宗教事务。但这一尝试未能成功。1882年后大批来自俄国东欧的犹太新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多数是正统派犹太教徒，因而使美国正统派的队伍迅速扩大。由于正统派队伍内的这些新成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建立犹太教正统派的学校成了当务之急。1886年，第一所正统派的高等院校——耶希瓦大学在纽约建立。起初，它是拉比神学院和拉比高等学校，后来逐渐发展成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还设有医学院、社会科学院和师范学院等。1898年，经过各正统派公会的一再努力，终于建立了全美正统派公会联合会。后来又建立了全美正统派拉比的组织——美国拉比理事会，该理事会主办学术季刊《传统》和关于希伯来律法的杂志《南方》。正统派公会联合会完成了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制定犹太教食品法规，并为这些食品贴上U型标签以示其符合这一法规，这使广大正统派会众的饮食需求得到满足。

到本世纪上半叶，美国犹太教正统派内部已形成三派。第一是极端正统派（即原教旨主义者）。该派严格遵奉传统犹太教信仰，一丝不苟地恪守教规和习俗，反对一切现代科学文化，不承认以色列国，笃信救世主弥赛亚将来拯救犹太人。第二派是新正统派，也称现代正统派，大多数美国正统派会众属这一派。该派承认《托拉》和《塔木德》的权威，遵守犹太教规但具一定灵活性，主张接受当代文化并谋求犹太教与现代科学的协调，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愿与其他各派共处和合作。第三派是哈西德派（虔诚派），是18世纪中叶诞生在东欧的神秘主义派别。该派贬低理性和知识，强调人的情感，期望通过虔诚的祈祷达到和上帝的灵交；祈祷仪式简单，经常伴以热情的歌舞，以引起宗教狂热；该派男子多蓄须，穿黑外套，戴黑宽檐帽。该派同样反对锡安主义，坚信救世主弥赛亚将复临。该派中的路巴维奇哈西德派在宗教上更为狂热，一直致力于以自己的精神感染其他犹太人，在犹太社区中吸纳成员以扩大自己的队伍。

根据1985年的统计，美国的犹太教正统派信徒约有100万人，是美国犹太教三派中人数最少的一派，但却是最为稳定的一派，因为正统派信徒一般都不折不扣地参加社区的所有宗教活动，而改革派和保守派会众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

三、美国犹太文化的特征

当犹太人抵达美国之时，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与欧洲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之中。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大陆”，没有欧洲那么多的旧传统和历史包袱，对所有外来者都是开放的，充满自由主义而又注重实效和功利，一切都在多元的竞争机制中运转。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古老的犹太文明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互相碰撞交融，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美国犹太文化。

最早来到美国的塞法迪犹太人都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们固守传统，不大与外界交流，且人数很少。因此，他们的社团当时只是美国文化汪洋大海中的几个犹太文化孤岛，两种文化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沟通。属改革派的德国犹太人的来到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又使事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犹太文化传统，切望尽快完成同化进程，使自己成为一个美国人。结果，美国文化仍然没有能遭遇真正的犹太文化实体。

年轻的美国文化与古老的犹太文明在美国终于正面相遇是在19世纪80年代大批俄国、东欧犹太人开始涌入美国之后。这是因为：其一，俄国、东欧犹太人大批涌入后，犹太移民人数大增，犹太社区从以前的几个少数民族小据点一跃而成了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庞大移民群体；其二，俄国、东欧犹太人特别注重保持自己的传统和习俗，他们讲意第绪语，聚居在一起而形成以前在美国城市里没有的犹太区，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面对一种实实在在的犹太文化形态；其三，随着欧洲式的反犹主义在美国出现，犹太教正统派建立了全国性联盟，犹太人中注重民族主义的保守势力日趋增强，而犹太教改革派也逐渐改变了反民族主义和反传统的立场，同时锡安主义又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就使一种比较一致的犹太民族、宗教文化体系在美国逐步形成；其四，作为犹太文化接触和适应对象的美国文化，其本身也是一种移民文化，在其形成之初和发展早期并无成熟的形态和明显的特征，但到了美国内战之后，特别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美国文化开始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机制，这也为两种文化的接触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在新大陆开始了一个接触、沟通、冲突、交汇的过程，这一进程至今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仍没有告终。而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美国犹太文化也就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了。

有人认为美国犹太文化是犹太文化的美国化，也有人将美国犹太文化视为美国文化的犹太化，前者将犹太要素作为美国犹太文化的主体，而后者则将美国要素作为美国犹太文化的主体。实际上，要精确测定美国犹太文化中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各占多大比重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准确地说明美国犹太文化的内涵和要素也不大可能，因为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的美国犹太文化并不是美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简单地相加而成，况且它仍处于演变过程之中。不过，这样一种机制已经呈现出若干明显的特征，这是我们可以加以研究的。

首先，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是作为一种移民文化的美国文化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特征与长期作为一种少数族裔文化的犹太文化所特有的适应性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种兼容性在改革派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德国乃至欧陆夭折的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实际上在美国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以致成千上万的改革派会众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完全接受了美国价值观并融入了美国文化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摩西·门德尔松的理想，盖格和侯德海姆的理论在美国的改革派犹太社团中已获得了实现。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兼容性同样在保守派乃至正统派身上得到表现。如保守派中的重建主义理论，就采用了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如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费利克斯·阿诺德的圣经批判主义、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等，以致一些学者认为重建主义就是历史学派理论美国化的产物。谈到正统派，我们可以把随着大批俄国、东欧犹太人来到而出现的意第绪语报刊作为一个例子。人们一般认为这些报刊必定是正统派固守传统的舆论工具，因而不利于这些犹太新移民接受美国文化，然而著名学者阿巴·埃班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它用移民懂得的惟一一种语言介绍新大陆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帮助他们熟悉美国的民主，从而使他们较易成为美国公民。这种报纸不仅没有阻碍他们加入美国生活，相反却对此起着一种明显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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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正统派社团同样具有兼容性特征的明证吗？

其次，美国犹太文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这主要是指坚持犹太传统的意识。应该说，美国文化本身是一种多元的移民文化，而美国的每一个族裔的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传统意识。但将几种主要的族裔文化作一比较，就会发现美国犹太文化的传统意识要比美国白人新教文化、美国非洲裔（黑人）文化、美国拉丁美洲裔文化、美国亚裔文化等都强得多。像极端正统派乃至哈西德派笃信救世主，甚至不与其他教派来往，却能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而且发展，这种宗教文化现象在其他主要族裔中已属罕见。又如以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为宗旨的锡安主义运动能在美国发展壮大，得到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这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其他主要族裔中更是没有的。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反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对加强这种传统意识所起的巨大作用。当本民族的权益受到威胁和损害之时，当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欧洲惨遭屠杀之时，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再强调自己属于哪个宗教派别，而更多地想到的是“我是犹太人”。战后，使人们永记大屠杀这一历史悲剧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已成为美国犹太社团和犹太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今日美国，犹太人中的年轻一代对大屠杀的了解远比对其他任何一段犹太历史的了解都要多得多，大学里关于大屠杀的课程也比犹太研究的其他课程都多。年复一年举行的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活动以及各种各样关于大屠杀的展览、电影、文学作品和学术讨论会成了使美国犹太人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意识的巨大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在其他族裔文化中是没有的。当然，由于宗教因素起作用，犹太人与其他主要族裔相比更少与异族通婚，也不大接受异族皈依者，这可能也是导致美国犹太文化具有超乎寻常的传统意识的一个原因。

第三，美国犹太文化呈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或其先辈都是因逃避宗教和种族迫害而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追求平等和自由是他们来到这块新大陆的主要目的。这种强烈的渴望自由的情绪与美国文化中本来就固有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民主属性相融会，便使美国犹太文化呈现出十分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这从美国犹太人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上充分表现了出来。一是犹太人中支持社会平等的力量较强。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就在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中广泛传播，许多犹太工人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盟等组织正是以犹太工运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犹太人在美国工人进行的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各类斗争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各大工会的早期领导人中有不少是犹裔人士，如“美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莫里斯·希尔奎特和“美国劳工联盟”的创始人塞缪尔·戈姆帕斯等。即使到了犹太人大都已上升到中产阶级的20世纪下半叶，支持社会平等的力量仍在犹太人中占多数。根据1964年的调查，55%的犹太人支持国家对失业人员给予保障，而同一比例在天主教徒中是33%，在白人新教徒中仅23%。二是犹太人普遍主张男女平等。1970年就堕胎问题对居住在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其中的犹太人有97%主张堕胎自由。1981年，就任命桑德拉·奥康诺尔女士为高等法院法官进行表决时，有93%的犹太人投了赞成票。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改革派、保守派（特别是重建派）犹太人一直支持男女平等，近年来部分正统派犹太人也日益倾向性别平等。三是犹太人几乎一致捍卫种族平等。犹太人在欧洲就深受种族歧视和迫害之苦，来到美国后又不断遭到反犹主义的威胁，因此始终站在捍卫种族平等的最前列。除了积极反对和抵制反犹主义之外，犹太人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争取民族平等、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基本上也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这方面，1913年建立的美国犹太人反种族歧视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70年代的调查，有96%的犹太人认为不准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法律应予废除。在黑人竞选一些大城市的市长时，也得到犹太人的普遍支持，如黑人布雷德利竞选洛杉矶市长时，得到犹太人选票的75%。除了上述国内问题，犹太人在除以色列问题外的大多数外交问题上也普遍采取自由主义立场。突出表现为：反对增加军费，反对美国介入外部争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如1952年的民意测验表明，主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的在犹太人中占54%，而在天主教徒中只有30%，在白人新教徒中仅28%。1964年的调查显示，主张对越南加强军事压力的在犹太人中只有2%，而在天主教徒和白人新教徒中分别为15%和23%。1963年就是否赞成美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进行调查时，犹太人中的赞成者占70%。70年代就是否应增加军费进行调查时，犹太人中的反对者达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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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美国犹太文化包含有一种特别活跃的政治参与机制。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流散各国的犹太人都有通过积极参政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然而在欧洲，种种有形无形的限制使犹太人难以实现政治参与，这是他们往往无法保障自身权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直到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才有所改变。与欧洲不同，美国这块自由竞争的新天地则为所有少数族裔参政提供了同等的权利和机遇，而来自欧洲，深知无权之苦的美国犹太人则格外珍惜并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和机遇。我们这里要强调的不是前面已提到的一些犹太人在参政道路上的成功，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美国犹太文化所特有的参政机制，这特别表现在美国犹太社团和组织高度敏锐的参政意识和大量的、积极的、有效的参政行为上。美国犹太人参政的主要目的自然是维护自身权益，但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着重点。如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犹太人的参政行动主要注重于以下三点：（1）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2）支持以色列；（3）反复进行大屠杀教育并追查纳粹罪行。这样的参政行动往往由犹太社团组织来领导和协调，其中比较重要的组织有：成立于1906年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成立于1918年的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1936年成立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1954年建立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1955年建立的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以及前面已提到的反诽谤联盟、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美国妇女锡安主义组织（Hadassah）、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等。美国犹太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或形式来参政。一是积极参加选举。据统计，在各大族裔中，犹太人是投票率最高的，一般高达90%；而犹太人主要聚居的纽约、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马萨诸塞、密歇根、新泽西、俄亥俄等州又是参加两党代表大会代表较多、产生总统选举人较多的州，其选举结果会对全国选举的大局产生重要影响。难怪每当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时，两党都不惜代价争夺犹太人的选票。二是提供政治捐款。虽然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按人均计算，犹太社团所拥有的富翁，特别是百万富翁却比其他族裔都多，而这些富翁正是两党及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资助的主要来源。三是发挥舆论工具的作用。美国犹太人在报刊、广播、出版、电影等方面拥有巨大影响，每当发生事关犹太人或以色列利益的论争之时，舆论界的“犹太帮”都会协调一致地支持亲犹、亲以力量，往往能发挥极佳的宣传效应。他们在进行大屠杀教育、追查纳粹罪行等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四是通过院外集团施加影响。在美国的院外集团中，犹太院外集团是组织最严密、活动效率最高的。如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核心的亲以色列院外集团，就有一个与全美各犹太组织和社团保持密切联系的网络，通过该网络去影响犹太选民、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直至向白宫进行游说，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对以政策施加多方面的影响。从杜鲁门坚决支持以色列建国到克林顿继续给予以色列大量援助，50年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头号盟友，并给了以色列上千亿美元的巨额援助，这正是美国犹太社团亲以院外活动的直接后果。

上述几个特征也许尚不能精确反映美国犹太文化的全貌，但至少可以使我们看出源远流长的犹太希伯来文明与北美现代文化的最新发展相融合而成的一种混合文化模式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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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犹太文明发展之主体回归以色列国

一、“熔炉”作用和多元特征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犹太文明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近2000年来一直寄居他国的犹太人再次获得了民族国家主人的身份，犹太文化在其故土又一次成为主流文化，摆脱了离散状态中外部环境对它的桎梏，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朝气和活力，从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回顾50年来犹太文明在以色列的发展历程，或者说以犹太文明为核心的以色列文化发展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用两句话八个字加以概括：一是“熔炉”作用，二是多元特征。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国家。犹太人虽然是以色列的主体民族，但大多是从世界各地移居而来。如主要来自欧美的阿兹肯纳齐犹太人，大多来自西亚北非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肤犹太人，来自也门的特殊群体——也门犹太人，来自前苏联的俄国犹太人——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中的俄语群体等等。他们讲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方言，带有原客居地文化和习俗的种种痕迹，在宗教上既有正统派，又有保守派和改革派，还有一些人按正统犹太教法规根本不被承认为犹太人。除犹太人以外，还有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阿拉伯人中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信仰基督教；德鲁兹人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切尔克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属突厥人的一支，也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贝都因人是阿拉伯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仍处于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变的过程中；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由于历史、传统、语言、宗教、习俗各不相同，各民族、宗教群体之间以及犹太人内部各移民集团之间在文化上的碰撞和冲突不断发生，这就使如何通过主流文化的发展来促进不同群体互相“融合”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以色列开国元勋本—古里安在建国初就提出：“我们必须把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熔化掉，在复兴民族精神这个模子里重新加以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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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话实际上提出了以色列发展主流文化的指导方针。具体而言，就是要将文化发展与国民集体认同和民族整合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弘扬犹太民族的传统价值和犹太文明的精神遗产，强调以色列文化的继承性和共同性，反映不同群体在以色列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共同创造和贡献，以构建以犹太价值观为基础的以色列文化体系，促进不同宗教、民族、移民群体的文化“融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熔炉”作用。

虽然这一方针并非十全十美，在执行过程中出过偏差，也多次作过调整，但总体而言取得了成功，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

推广和普及希伯来语是以色列在发展主流文化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以色列建国后，希伯来语成为正式官方语言。然而由于大批新移民的来到，会说希伯来语的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从1948年的75%下降到了1951年的25%。为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政府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是从1950年开始在移民安置中心和军队里建立大批“乌尔潘”速成语言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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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员进行集中强化训练，学员一般可在6个月内掌握日常生活用语，这种学习班至今仍为新移民和外国人以短期速成方式学习希伯来语提供服务。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希伯来语的听说读写课程，并努力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创造一个使用希伯来语的氛围。为了起带头作用，国家领导人不但将自己的外语姓名改成希伯来语姓名，而且在各种场合倡导讲希伯来语。经过不懈努力，希伯来语现在不但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犹太移民群体所接受，也被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绝大多数以色列国民所广泛使用；随着以色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希伯来语的词汇从圣经时代的约8000个词汇增加到了今天的12万个词汇，以色列的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和新闻媒介均使用希伯来文，希伯来语已真正成为以色列国名副其实的国语。

通过加强以犹太价值观为重点的历史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来消除不同犹太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别是“熔炉”作用的突出体现。以色列政府十分重视国民教育的融合作用。1953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法》明确规定：“以色列的教育目的，一方面是让学生学习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促进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犹太人之间的融合，消除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别，以形成一种新的犹太国家文化。”
 
[3]

 为此目的，教育部门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科建设等方面特别注重犹太历史文化传统教育，规定希伯来语、犹太教、犹太历史、犹太律法、圣经等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从1959年起，以色列教育当局还实施了一项强化“犹太意识”计划（The Programme of Jewish Consciousness），将一些宗教传统教育融入世俗教育，使来自不同群体的犹太学生增强了宗教和民族认同意识。常年进行的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也使不同文化背景的犹太人增强了民族情节和忧患意识，以“不让历史悲剧重演”这一充满感情色彩的纽带将所有犹太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在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以色列政府也注意尊重各个群体在各自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使之成为以色列文化结构中的多元质素，以促进文化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多元特征”。

以色列建国后，虽然犹太希伯来文化逐渐成为以色列国无可争议的主流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以色列社会仍然是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和多语言并存的社会。应该说，以色列政府起初对这一局面是认识不足的，一度还曾想以“熔炉”政策改变这种多元状态，但后来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政策，逐步适应并进而驾驭了这种多元社会运行的规律，不但保护而且发展了这种多元性，使之在社会稳定和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宗教角度看，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德鲁兹教在以色列都各自形成独立的宗教集团，拥有自己的会堂或教堂，还有合乎本教派信仰的司法机构，解决本派信徒婚丧等私人问题，但其权限不能超越国家法律。在犹太教内部，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历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像美国保守派那样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势力在以色列却十分弱小，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伊斯兰教内部大多数是逊尼派信徒，少数是什叶派信徒。基督教内部宗派林立，其中以希腊正教、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三派人数最多。德鲁兹教派虽然人数很少，但在以色列也拥有独立的宗教组织和司法机构。这种多元宗教文化，乃至多元教派文化并存的局面，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形成，到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仍得以维持，也一直得到以色列政府的鼓励和扶植。

从民族角度看，以色列国内主要是犹太和阿拉伯两大民族。由于阿犹关系中存在的种种敏感因素，以色列当局在对待阿拉伯语言文化方面采取了特别谨慎的保护政策，这在教育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首先，政府实行双国语政策，确定阿拉伯语是与希伯来语享有同等地位的官方语言，还规定在初级学校中（包括犹太人学校）阿拉伯语是必修课。其次，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政府实施犹太教育体系和阿拉伯教育体系平行发展的方针。阿拉伯学生一般进阿拉伯学校学习，阿拉伯学校的老师都是阿拉伯人，以阿拉伯语教学，只是从小学四年级起加授希伯来语；为尊重阿拉伯孩子的感情，阿拉伯学校中一般不讲授锡安主义和犹太教课程。第三，在高等教育方面给予阿拉伯学生一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由于希伯来语和英语不如犹太学生，阿拉伯学生进入以色列大学的机会要比犹太学生少得多，即使进了大学，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里也处于不利地位。为此，以色列教育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阿拉伯学生帮助。如为他们开设希伯来文和英文课程，帮助他们克服进入高等院校的语言障碍。又如在阿拉伯学生比较多的大学如海法大学设立阿拉伯——犹太中心，倡导阿犹两种文化共存互补，“破除互相敌对的成见”，该中心还向阿拉伯学生颁发奖学金，资助阿犹学生合作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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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阿拉伯文化外，其他少数民族如德鲁兹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的文化传统也基本上能得到尊重和扶植。

从语言习俗角度看，差异主要还存在于不同的犹太移民群体之间。虽然希伯来语已为绝大多数犹太人所接受，但许多犹太人仍习惯于在家里或私下场合讲原客居国的语言，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往往还只能用原客居国的语言进行交流。据不完全统计，以色列人使用的语言竟达70多种，除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外，意第绪语、英语、法语、俄语、波兰语、德语、西班牙语的使用率均很高。为此，以色列当局有时也采取特殊政策和特殊办法来解决一些移民群体的语言需求。如前几年有近50万俄国犹太人涌入以色列，许多人只能用俄语交流，于是当局便开办了俄语广播电视节目，出版了俄语报刊，还在公共场合增设了一些俄语标志，使这些讲俄语的新移民不至于因语言障碍而遇到麻烦。长期以来，一些移民群体还以原客居国的语言自行出版一些报刊和书籍，甚至演出文艺节目，有的还保留一些原客居国的风俗习惯，庆祝一些原客居国的传统节日，这在以色列也是得到保护和支持的。有人说以色列一年365天节日不断，这话一点不假。因为除了犹太民族和宗教的重大节日外，各宗教、民族、移民群体还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民族、传统节日，这正是以色列文化多元特征的最生动体现。

这里还必须提一下的是近年来在以色列日趋激烈的所谓“文化战争”。这种“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多元文化，特别是犹太人内部教派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然其过于激化反倒可能危及这种多元文化格局生存的基础。它与宗教歧见和政治角逐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宗教极端正统势力与现代世俗力量之间的较量上。前者实际上是要将以色列建成一个以正统犹太教规为指导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而后者则主张按传统的锡安主义理想建设一个世俗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国家。由这一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引出了一系列争议：到底如何界定“犹太人”这一概念？宗教在教育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是否应强制实行犹太教关于安息日、食品等方面的教规？等等。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认为：“在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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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延伸到对外政策领域，便形成了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温和派与强硬派两种观点。伊扎克·拉宾总理的遇刺是这一冲突激化的标志，因为拉宾一直被视为温和的世俗主义民主力量的代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选举中获胜上台得到了宗教极端正统势力的支持，因此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均受到这股势力的牵制，以致宗教正统派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行动日趋加强，而中东和平进程则陷入了僵局。然而奥兹认为：“现在还为时过早，说不定以色列将走哪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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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场“文化斗争”还会进一步发展，其态势将决定以色列国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因而更加引起世人的注意。

二、犹太文明在其发源地的复兴和繁荣

古老的犹太希伯来文明诞生于古代迦南——巴勒斯坦，到1918—1948年的伊舒夫时期又在其故土复活并发展，以色列建国半个世纪来更在其发源地获得了全面复兴和空前繁荣。

5000年的文化遗产，2000年的流散历史，百年锡安主义的奋斗经历，永世难忘的反犹主义暴行和纳粹大屠杀悲剧，以及半个世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以色列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同时，不同移民群体所带来的异域文化色彩，通过现代传媒大量输入的外邦文化成果以及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也为以色列的文艺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和视野。以色列的文化发展是全方位的，其取得的成果是光辉灿烂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复兴希伯来语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外，在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电影、考古、文博、体育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均表现突出。

建国以来，以色列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成果斐然，比以往伊舒夫和流散地的希伯来文学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学已不再是少数族裔文学，而一跃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学。其次，大批犹太新移民的来到，使希伯来文学拥有越来越大的读者群。再次，希伯来文学在国家的扶植下开始走向世界，但一些现代主义表现形式，如印象派、荒诞派、存在主义等手法也进入希伯来文学创作领域。第四，以色列文学中的非希伯来文学，如阿拉伯少数民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

以色列文学创作的题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实主题，大多表现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社会生活，反映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喜怒哀乐，特别是以阿冲突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创伤。二是历史主题，主要描写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大流散时期犹太人的苦难经历，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是成为以色列文学创作的热点。三是终极价值主题，着重探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以色列建国以来产生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诗人，创作了许多颇具影响和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些具有国际声誉。以色列的作家群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在本世纪初移居巴勒斯坦，“在废墟上建设，并创造自己”的移民作家和诗人，如前已提到的柴尔尼科夫斯基、毕阿利克、布伦纳、阿格农、肖夫曼等。阿格农是这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他创作的《婚礼华盖》、《宿客》、《前天》等作品蜚声国内外，并在196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使用希伯来语进行文学创作而获此殊荣的犹太作家。第二代是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进入以色列文坛的本土作家，常被称为“独立战争的一代”，其代表人物是耶胡达·阿米海。他自1955年发表第一部诗集《现在和他日》，至今已出版了14部诗集，不少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称为“当世著名桂冠诗人”。第三代是60年代后脱颖而出的一批青年作家，写作手法上大多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形式。其中阿莫斯·奥兹表现最为突出，他创作的《我的迈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和《理想和平》等已被译为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以色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音乐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据1990年统计，以色列拥有几十个音乐团体和机构，其中包括17个交响乐团、7个合唱团和一个歌剧团，一年中举办了327场不同形式的音乐会和歌剧演出。以色列爱乐乐团举世闻名，伯恩斯坦、斯特恩和祖宾等著名音乐家蜚声世界。以色列已成为世界音乐活动中心之一。建国以后，以色列的舞蹈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犹太民间舞蹈和其他少数民族舞蹈在政府的扶植和鼓励下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艺术舞蹈和现代舞蹈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以色列共有6个专业舞蹈团，每年举办一届国家舞蹈节。以色列的电影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现每年出品十二三部大型故事片。1989年，以色列女演员阿尔玛戈尔以其在《阿维亚之夏》中的精湛演技荣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以色列的文博事业也相当发达。目前，以色列共有大小博物馆120个，其中国家级8个，每年的参观人数近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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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如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贝斯·哈德夫索斯大离散博物馆（Beth Hatefutsoth）、耶德·瓦谢姆大屠杀历史纪念馆（Yad Vashem）等均闻名于世，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以色列是世界上参观博物馆和参加文博活动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指出，文博事业发达与国家重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密切相关。在以色列，政府投入重金支持考古工作，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是全民的财富。如前述“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是犹太文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马萨达城堡是当年犹太起义军反抗罗马帝国的最后据点，数百名犹太起义者在该城堡宁死不屈，集体自尽。现经发掘修整，该城堡已成为以色列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举行各种仪式的圣地。以色列军队的新兵都要去该堡作入伍宣誓，誓言中有一句是“马萨达再也不会被攻陷！”。

以色列的新闻出版事业也很发达。报刊数量自建国以后持续不断地增加，至1969年已有481种报刊杂志。每年春季还要举行规模宏大的图书博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1962年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量居世界第一，1968年虽下降为第三位，仅次于瑞士和丹麦，仍名列世界前茅，每1000名居民拥有76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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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色列全国性的主要报纸有29种。其中希伯来文报纸为9种，阿拉伯语为7种；根据报纸发行量，平均每百人拥有21份报纸。以色列每年共出版期刊1000多种，每种期刊发行量均在数千册以上。以色列现有广播电台5座，“以色列之声”电台开设8个无线电广播网，用17种语言广播。除有线电视外，以色列开办了两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在中东，以色列的电视节目最具西方色彩。

此外，以色列国民还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和健身锻炼。每4年一次的“马卡比”体育运动会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体育组织和犹太运动员联结在一起，“哈卜尔”运动会也每4年举行一次，由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进行较量。以色列运动员在拳击、柔道、篮球等项目的国际比赛中表现不俗。

为了鼓励每一个公民积极参加文化艺术活动，不断提高国民的文化修养和素质，以色列政府一直实行“文化辐射”政策，即鼓励文艺团体深入全国各地举行流动演出，举办各种文艺汇演和艺术节，建立一个文艺传播网络，使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偏僻地区的居民能有同等机会享受丰富多彩和高质量的文化生活，比如听音乐会、观看舞蹈表演、与作家会面等等。据统计，在以色列的所有演出活动中，大约有37%是在主要城市以外举行的。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大型艺术节多达20余次，其中包括一年一度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艺术节、12次音乐节，5次电影艺术节和4次舞蹈艺术及民俗节。与此同时，以色列与世界各国建立并发展着官方的或民间的文化交流关系，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舞蹈团、剧团、作家和交响乐队的互访，举办美术展览、国际博览会、电影节和各种体育比赛，以及互相教授对方国家的语言和文化艺术等。

在世界文化争奇斗艳的大花园里，以色列文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带有浓重的历史痕迹——那是犹太民族5000年历史的轨迹，它始终难以抹去大屠杀的烙印——那已成为以色列文化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它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全心态——那可能是长期遭到压抑和围堵所造成的逆反心理，它一直洋溢着强烈的奋斗精神——那正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设和保卫国家所最需要的，它处处体现出集体意识——那是犹太民族得以生存和复兴的精神支柱。

近年来以色列文化发展中还表现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大众化趋势。各种高品味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音乐戏剧、报刊杂志的观众和读者呈直线上升趋向，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也大幅增加。有些宗教活动也逐渐带有更浓厚的文化色彩，如安息日的烛光活动也成为大众文化参与的形式之一。随着电视业的发展，文化参与和消费模式更趋大众化和世俗化，其娱乐和休闲功能日趋突出。

二是独立自主化趋势。代表各个党派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报刊日趋减少，具有自主性的独立报刊却赢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在各种学术文化讨论中，也更注重与公众生活相关的题目，而不再一味强调政治集团的利益。描写私人生活和平民心理状态的作品层出不穷，报刊的地方增刊不断增加，即便是一些品味很高的报刊也发行增刊。这一方面也是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各政治阵营控制主导文化的疏离感。宗教集团在这一过程中也表现出与世俗文化分离的倾向，强调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和认知模式，竭力发展自主独特的宗教文化。

三是融合和碰撞并存的趋势。随着建国后与外部文化交往的日趋增加，以色列文化吸取了大量外来文化之精华。但是，外部文化的冲击也对以色列国民的文化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对犹太文化支柱的逐步侵蚀。这种融合和碰撞并存的趋向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开放与闭锁、吸纳与拒斥、发展与维护之间的两难选择。

虽然美国曾一度取代欧洲而成为犹太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但以色列国成立50年来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又使犹太文明发展之主体逐渐从美国转移到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说，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巴勒斯坦是犹太文明的发源地，在巴勒斯坦建立的以色列国所拥有的这一故土优势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犹太社团所无法比拟的。其二，犹太文化在以色列国是主流文化，其发展得到政府行为的支持和推动，而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永远只是一种少数族裔的文化，其发展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源于犹太社团。其三，以色列的犹太文化发展力图适应、反映并推动全球犹太文明的整体发展。如在以色列建立了世界犹太学研究联合会（The World Union of Jewish Studies），由以色列总统任名誉会长，每四年举行一次世界犹太学研究大会，代表全球犹太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色列还建立了国际大学犹太文明教学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University Teching of Jewish Civilization），由国家元首任名誉主任，协调和推动全球各地高等院校内的犹太文化、历史、语言教学。这些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四，以色列的犹太文化艺术具有原汁原味的故土气质，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犹太文化则往往是犹太质素与客居地文化质素互相碰撞交融后的产物，只能说是犹太文化的一种异化、变种或支流。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文明发展的主体已回归巴勒斯坦——以色列国，阿哈德·哈姆等“文化精神派”领袖当年要把巴勒斯坦建成犹太精神文化中心的梦想经过百年的奋斗已经初步实现。

三、以色列现代化中的文化因素

从1948年建国至今50年，以色列人民继承并发扬古老而又光辉的犹太文明传统，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国内生产总值而论，从1948年的2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900亿美元，翻了几百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5000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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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教育、文化、科技水平也已进入世界最先进国家之列。

研究现代化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它需要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作为保障，它的基础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它的核心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则取决于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就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看，虽然其国内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好，因此政治因素方面的优势并不突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色列成功的主要秘诀在于狠抓了文化教育，狠抓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从文化发展带动了经济发展和整体发展。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以色列现代化中的文化因素。

本-古里安曾经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如果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犹太历史的基本内容，我就用这么几个字：质量胜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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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表明，以本-古里安为核心的以色列第一代领导人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衰强弱的不仅是人口多少，国土面积大小和自然资源多寡，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在历史上，没有一寸国土资源而流散全球的犹太民族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并且经过坚韧不拔的奋斗最终重建国家，靠的就是犹太民族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凝聚力；新生的以色列国要发展并振兴，也要靠教育和科技的发展，靠国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正是从这个道理出发，他们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就确定了科教立国的方针，此后一代又一代以色列领导人也坚持不懈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以色列科教立国方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发展教育，二是发展科技，两者又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相辅相成。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为科技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而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动各方面的发展，成为以色列经济起飞的翅膀和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车轮。

以色列建国伊始就把教育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1949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少年儿童均须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可继续到18岁，此后政府仍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给予教育补助。这一措施使以色列基本消除了青少年失学现象，并逐步扫除了文盲。据1987年的统计，国民中识字者的比例高达95.2%。到1997年，以色列各类在校学生总数达172万，几乎占全国人口的1/3，也即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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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法》和1969年颁布的《学校审查法》，进一步确立了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教育体制和有关规定，有利于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以色列政府在抓基础教育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政府一方面对高校投入大量经费，另一方面也在招生、聘任、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等方面给予各大学充分的自主权。目前以色列7所主要大学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每年有大批外国留学生来到以色列大学学习。以色列人均教授拥有量为世界第一，每4500人中就有一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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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93年，以色列共有大学毕业生2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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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1995年的统计，以色列每万人中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近120篇，在世界上也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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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也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建国头10年，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还被排除在主流教育之外。从60年代起，为了满足新移民群体不断增长的职业需求，政府开始努力发展这两项教育。职业教育的学习年限从原来的2年增至4年，课程不再限于手工艺等特殊技能，而扩大到各种类型的通用技术培训。职业学校学生数从1948—1949学年的2000多人增至1964—1965学年的25000多人。7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适应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政府又全力发展成人业余教育，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特别鼓励此类成人学生选修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相关课程，如电脑等实用技术受到特别重视，这类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业余讲习班数量猛增。目前，读书和学习已成为所有以色列人的嗜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以色列每4000人就有一所公共图书馆，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在人均拥有图书馆和人均读书比例上均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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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展教育，以色列政府投入了大量经费。以60年代为例，以色列的教育预算平均占国家预算的11%，仅次于国防预算。到70年代后以色列教育经费一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据美国方面统计，1993年以色列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为世界第一。
 
[16]

 当然，光凭以色列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维持如此之高的教育投入的。以色列教育事业的发展，还得到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支持和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一直大力资助以色列的教育事业。他们设立各类基金会支持以色列的教育和科研，积极捐赠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基础设施，还提供大量图书和教学设备。在以色列的几所名牌大学如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巴里兰大学的校园内，许多建筑都由外籍犹太富豪捐赠并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这些学校的董事会里也有许多外国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这正体现了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和互相帮助的凝聚力。

通过这一高度发达的全民教育体系网络，以色列建国半个世纪以来培养出大批杰出的人才。同时，以色列也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中发掘出众多人才。如1989年以来移居以色列的前苏联移民中就有近万名科学家和5万名工程师，其中许多人立即在以色列找到了能发挥专长的工作，新移民中科研人员提出的1000多项研究课题中已经有400多项得到批准并获资助。据1993年统计，以色列劳动力中将近25%的人是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远高于美国的16%和日本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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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92年，以色列获得学位的人已达全国总人口的1/10，而且每353人中就有1人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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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统计，以色列每万人中就有13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美国、日本同一比例分别为80人和75人，远远落后于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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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政府通过发展教育以培养人才、提高全民素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

50年来，以色列在科技发展上也走过了一条成功之路。这首先是因为教育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人才，这在前面已经述及。这里再着重分析一下以色列科技发展的几个特点，也可说是成功的经验。

首先是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及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早在建国之初，以色列政府就制定了发展科技的长远战略规划，成立了国家科学委员会，以组织和协调全国的科技发展。1985年颁布的《鼓励工业研究与开发法》，将这一战略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国家科学委员会几经易名后演变为今天的科学与艺术部，负责全国的科技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制定科技政策、设计发展规划和确定重点项目。60年代以来，政府各部纷纷建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负责本部业务范围内的科研与开发。科学部长本人还身兼“首席科学家论坛”的主席。为保障科研开发的经费需求，以色列政府除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70%左右的科技发展经费外，还通过吸引吸收国内外科研开发基金和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等渠道补足另外30%的缺口，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按比例计算研究开发经费最高的国家。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以色列按比例计算的研究开发费用高于美国、日本等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也显示，以色列的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高达1.7%，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比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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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政府还及时组织一些重大攻关项目，并给予成果突出的科研人员以重奖。如1986年世界上一些国家首先开展对高温超导现象的研究，以色列科学部立即于1987年成立了一个“高温超导战略委员会”，组织各方力量集中攻关，很快使以色列在这一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其次是政府、大学和企业三路科研大军各显神通，协同作战。以色列政府所属各部门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领导下积极进行科研开发，取得巨大成就。如1971年创立的农业研究组织是农业部直属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7个研究所和8个实验中心，研究开发领域涉及植物学和育种，植物病理和病虫害治理，动物学及兽药和动物免疫，食品加工，饲料和废物处理，农业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施肥、除草和荷尔蒙技术等。工业贸易部所属工业研究组织主要发挥协调作用，拥有一批研究所、开发咨询公司、实验室、研究开发中心及以色列发明协会，在电子、航空、光学和计算机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成果商品化等方面成绩显著。其他如能源基础设施部所属地球科学研究管理局，卫生部所属以色列生物研究协会，国防部所属作战手段开发局，科学部直属的以色列太空技术开发署等，也在各自的研究开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色列各大学的研究机构也是推动以色列科技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一方面，大学研究机构仍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大学也日益重视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各大学都成立了研究开发领导机构，并设有研究管理办公室以帮助教师申请科研基金。以色列工学院是以色列工程技术人员的摇篮，主要从事电子学、核物理学、量子力学、高能物理学和航空航天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航空、冶金、应用流体力学和化学等方面的技术开发。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基地，拥有1500名研究人员，研究领域涉及生物学、有机化学、结构化学、应用数学、遗传学、新能源、基本粒子和计算机技术等等，近20年来陆续建成了重离子加速器、太阳能发电塔等重要设施。希伯来大学研究管理办公室每年要收到800多份课题申请，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2500多个，涉及几乎所有理工科领域，1990年该校的开发公司就申请到了120多项专利。其他如特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大学、巴里兰大学等也在科研开发方面各有特色。以色列的大型企业和基布兹所属企业一般也都设有研究开发部，在以色列的科技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几大军事工业集团在这方面力量最为雄厚。如以色列航空工业集团的研究开发人员多达8000人以上，塔迪兰集团的科研人员也超过700人。其他大企业集团在这方面实力也不弱，如以色列化学集团就有近400名科研人员专门从事橡胶、塑料、建材、洗涤剂、化妆品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艾尔塔电子集团有1200名科研人员从事微波系统等方面研究，艾尔比特公司有上千人专门研究电子光学和激光仪器。一些在以外资企业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实力，如摩托罗拉以色列公司就有1100人从事研究开发。以上三路科研大军各有优势，各有特色，各自为战，各显神通，不断促进着以色列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这三路大军也互相支持，协调作战，在重大项目上联合攻关。以色列政府建立的许多科学工业园区，已成为把政府科研部门、大学科研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径。

再次是科研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如以色列自然资源贫乏，缺水缺能源是两个最大问题，而以色列科研人员急国家之所需，经过数十年研究开发已初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们设计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控制滴、喷灌技术，使之逐渐取代了地面自然灌溉，在农业生产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并节约了水资源。到80年代末，以色列已实现100%的滴喷灌，自然灌溉已不复存在。同时，科学家们在开发浅层地下水，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和再利用，推广管道供水系统，实行全民计划用水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研究开发成果，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以色列大部分地区全年日照时间都在320天以上，阳光资源十分充足，因此科学们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开发太阳能，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目前，70%的以色列住宅屋顶上都装着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这就是以色列科研人员研制的太阳能采集器，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和热能，用于家庭照明和烧热水。以色列科学家还研制出了太阳能空调机、太阳能熔炉，用于城市交通管理的太阳能照明装置等。魏兹曼科学研究院太阳能研究中心近年来在高温下浓缩、贮存太阳能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无疑又是一个新的突破。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一直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整个科技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对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给予特别资助和税收优惠，并以贷款形式鼓励企业利用高新技术科研成果，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这样一种有利的环境中，以色列的高科技研究和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精密化学产品、航空航天、通用生物技术、能源开发、医疗设备、农业技术等方面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的甚至位居世界第一。根据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初的统计，以色列已拥有2000多家高科技公司，因而被称为世界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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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来，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以色列经济的一个主要增长点。目前，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占整个出口（不包括钻石）的5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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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努力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以色列人是十分谦虚谨慎的，他们从不以自己已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水平而自满，仍然想尽一切办法拓展国际合作之渠道，努力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在这方面收获颇丰。以色列政府的一个主要办法是与其他国家建立科学研究基金会。如以色列与美国建立了三个基金会：以美科学基金会，以美农业研究开发基金会，以美工业研究开发基金会。举以美工业研究开发基金会为例，由两国共同出资1.1亿美元建立，主要资助以色列公司以美国为市场的工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基金会一般资助项目所需费用的50%，项目赢利后以分红形式偿还基金会的资助和利息，但最多不超过资助额的150%。自1979年起，该基金会已投资近亿美元，资助了300多个项目，销售额超过了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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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与德国、英国等国也建立了双边研究开发基金会。1995年，以色列与中国也成立了双边科学研究基金，起步基金总额为500万美元。总体而言，以色列通过双边科研基金这一渠道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并通过这些基金资助的合作研究开发项目与国外同行取长补短。除了建立双边科研基金外，以色列政府还积极支持以色列公司与外国投资者联合进行研究开发，一般由外籍投资者投资36%，以色列公司投资10%，以色列政府贷款54%。以色列的高技术公司还通过发行股票从国外筹集资金，以色列大学科研经费的10%也来自外籍犹太人的资助。
 
[24]

 前已提到，以色列从新移民中发掘出了大量人才，随着这些人在以色列的科研开发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实际上也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这些技术是随着人才一起进入以色列的，因而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当然，以色列在引进技术方面采取的通常做法是在一些重大项目上与友好国家合作攻关，这点在以色列国防军工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军事观察家们一致认为，以色列引以为荣的“幼狮”式战斗机正是它引进某国先进航空技术加以改进后的产物。不过，经过以色列技术人员对外国技术的消化和改进，以色列生产的“改进型”产品往往比技术来源国的“原始型”产品更为先进。这正是犹太人在2000年离散生活中形成的善于博采其他国家、民族之长的传统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显然已成为以色列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全面发展的先导和动力，“科教乃兴国之本”这句以色列举国上下奉为信条的名言，正反映了以色列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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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专论：犹太文明在中国

一、犹太文明在古代中国：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衰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列，代表了两种最古老的文明——中华文化和犹太（希伯来）文化。一般认为，这两大古老文明的接触始于犹太人流散进入中国之时，也即犹太人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中国境内之时。那么犹太人是何时来到中国的呢？虽然有少数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代，甚至周代就来到了中国，但均无确凿的文献或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目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境内的，此后也有从海路来到中国沿海各地再进入内地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当然，这一观点也并不否定在此之前有少数的、个别的犹太人来到中国的可能性。犹太人进入中国后“流散”到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证据或迹象。其中，关于开封犹太社团的记录最为全面和充分，关于该社团的研究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历史、宗教、民族、文化人类学、犹太学研究等学术领域的一个热点。正因为此，在涉及犹太文明在古代中国这一题目时，我们选择开封犹太社团作为一个典型，就此进行由点到面的研究和叙述。

北宋时期，一批犹太人随着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等中西亚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来到了当时的都城东京（今开封，以下通称开封），受到宋朝当局的友好接待，被允准归依中国（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加入中国国籍”），可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定居在开封。此后，他们在居住、迁徙、谋业、就学、土地买卖、宗教信仰、通婚等诸方面均享受与汉族同样的权利和待遇，从未受到歧视。在这样一种安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犹太人很快便显示出经商理财的才能，在商业贸易领域取得了成功，成为开封一带的富有阶层，被宋王朝当局誉为“模范臣民”。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的宗教活动也日趋活跃。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闹市区建立起一座犹太会堂，被称为一赐乐业教清真寺。“一赐乐业”即Israel的译音，称犹太会堂为清真寺则是因为当时汉人分不清回教与犹太教之差异，开封犹太人也就入乡随俗采用了汉人比较熟悉的清真寺这一称呼。因犹太人宰杀动物时挑其筋，因此也被汉人称为“挑筋教徒”，这一点倒是与回教不一样的。到1279年，开封犹太人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又重建犹太会堂，新会堂的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世祖忽必烈推崇佛教的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和一赐乐业教的摩西为世界“四大先知”。可见当时犹太教在中国是得到充分尊重并具有很大影响的。到了明代，开封犹太社团进入其鼎盛时期。据开封犹太人自己的统计，当时整个社团已有500余个家庭，人口约4000—5000人。
 
[1]

 这是开封犹太人自己所作的统计中人数最多的时期，这一数字还不包括迁徙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开封犹太人及其后裔。同时，开封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据开封犹太人所遗之《尊崇道经寺记》碑（作于明正德七年，即1512年）记载，当时开封犹太人中有经过科举之路进入朝廷或到州县当官的，有通过经商办实业而成为富商巨贾的，有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勤劳致富的农夫，也有少数医师和职业神职人员，大多在经济、文化上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上阶层。
 
[2]



然而，也就在这同时，开封犹太人正不知不觉地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中。为了进入中国社会的上层，他们改希伯来姓名为汉人姓名，如列维家（Levy）改姓李，艾兹拉家（Ezra）改姓艾等。他们开始习用汉字汉语，起先是因为一些文人要参加科举制度下的考试，后来则扩大到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汉语，希伯来语则只在极少场合如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使用。他们逐渐放弃“族内婚制”，开始与外族通婚，从明末清初记载的开封犹太七姓《登记册》中可以看出，开封犹太人至少娶了40多个姓氏的非犹太妇女为妻，
 
[3]

 这一是因为“弟娶寡嫂”等婚姻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相符，二是因为犹太社团的人数越来越少，使传统的内婚制难以维持下去。为了与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交往，他们逐渐穿戴中国历朝的服饰，按照中国的习俗惯例待人接物处事，而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却逐渐淡化了。显然，一个潜移默化的同化进程正在发展之中。

1642年，为抵御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围攻，驻守开封的明朝将领下令掘开黄河大堤，结果将整个开封城淹没。当时城内的4000多犹太人中有一半左右死于此次大水，犹太会堂也被冲垮，许多经书散失。此后，经艰苦奋斗，开封犹太人于1663年重建了犹太会堂，并找回了一部分经书。但此时开封犹太社团已从当初定居东京时的七十姓（家族）减少到“七姓八家”，即七个家族，总人口不到两千，可说是元气大伤。
 
[4]

 此后200年，开封犹太社团日趋衰落，其中有诸多复杂原因，主要大概有以下几点。其一，开封城自身的衰落。开封在宋朝时曾是国都，到元、明时也仍是繁华城市，但到清朝时日趋没落，清末民初已沦为一个只有20多万人的中等城市，这就使开封犹太人活动和发展的余地越来越小，许多能干有为的犹太人均离开开封去其他地方另图进取，留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其二，天灾人祸不断。1642年后，开封又多次遭到黄河洪水的侵袭。如1841年黄河又一次决口，洪水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水退后周围村庄多被沙土淤没，城墙亦破败不堪。在明末农民起义军攻击开封后200多年里，开封又多次遭受战乱的骚扰和破坏，使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较大损失。这些天灾人祸使开封犹太社团时时陷入困境，是使他们日趋贫困化的重要原因。1688年后，开封犹太人已无钱再修葺会堂，致使会堂日趋破旧，到19世纪中叶最终毁废。其三，与外界的完全隔绝。17世纪以前，开封犹太社团尚与海外犹太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到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地处中原的开封便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也是使开封犹太社团日益衰弱的重要原因。如一赐乐业教的最后一位掌教（拉比）在19世纪初去世后，因与外界隔绝而无法找到新的掌教，导致专职掌教后继无人，宗教仪式就此不再举行，此后开封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便日趋淡薄而最终消失。犹太人与外族通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与外界隔绝而无法得到本族人口的补充。其四，同化进程的深化。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开封犹太人也开始援引儒家经典来解释一赐乐业教的教经和教义，或以本教教义去印证儒家经典，这被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学者们称为一赐乐业教的“宗教革新”。其结果是开封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被汉化或儒化，这便大大加速了他们在各个方面进一步同化于中国社会的进程，前面提到的改希伯来姓名为汉人姓名，习用汉文汉语，参加科举考试，开始与外族通婚，穿戴中国服饰等等均是同化的开始和标志，反过来又促进了同化。

1723年8月18日，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神父在其书简中提到开封犹太人时写道：“这些人告诉我说他们不知有多长时间就没有来自西方的‘师傅’了，也承认自己丝毫不懂希伯来语法和《圣经》的长篇大论，更不懂他们所有的《密西拿》，甚至也不懂《圣经》的历史。”
 
[5]

 100多年后，当“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的代表邱天生、蒋荣基于1850年来开封访问时，他们发现开封犹太人已50多年没有掌教（即拉比）了，没有希伯来文名字，不能读希伯来文，宗教仪式已经停止。他们看到，一赐乐业教清真寺已破旧不堪，一些居住在清真寺周围的犹太人穷困不堪，已拆下清真寺的木头、砖瓦出售。
 
[6]

 在他们付出重金后，开封犹太人一次就卖给他们《摩西五经》六部、《散经》、《方经》数十册及中文—希伯来文的七姓《登记册》。1866年2月17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访问开封，看到一赐乐业教清真寺已成一片废墟，只有一块六英尺高的石碑孤零零地立在污水池旁边。他发现开封犹太人七姓八家中有六姓同汉人通婚，有二姓与回民通婚。他也从开封犹太人处购得两部《摩西五经》。
 
[7]

 次年（1867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访问开封后写道：“他们已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宗教，从任何方面看都几乎难以与异教徒区分开来。他们的家里供着偶像，并留着祖先的牌位，一人还当了和尚。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并不再行割礼，衣着、习惯、宗教诸方面已如同汉人……虽然还保留着一些希伯来文经卷，但已不能认读。”
 
[8]

 长期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指出，到19世纪中叶，“无论从宗教意义或作为一个社团来说，（开封）犹太人已不复存在”。
 
[9]



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因此，开封犹太社团的兴衰，特别是其同化的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几百年来在学者们之中引出了无数的研讨和争论。笔者以为，若将开封犹太社团与同一时期作为犹太人活动中心的欧洲的犹太社团作一比较研究，我们便可看出，导致开封犹太社团衰落和同化的具体原因虽然很多（与外族通婚，参加科举，改用汉文姓名，习用汉语等等），但其本质性原因实在只有两条：一是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

犹太人一来到古代中国，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以后历朝统治者也都遵循这一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你只要经营有方，生财有道，同样可以成为巨商豪富；你只要刻苦攻读孔孟之书，循科举之路，同样可以当官掌权；你只要取得成绩，建立功业，同样可以获得各级官员乃至皇帝的奖励和恩赐。而欧洲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都受到歧视，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同化”，就是指不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相近或相同。欧洲犹太人在客居地始终难以取得与主体民族和宗教同等的地位，因而自然难以与客居地主流社会和文化趋于相同，就是出现了表面上的同化，也大都是在外部压力下被迫采取的。相反，开封犹太人则一直享有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均享有的相同的待遇，因而自然而然走上相同的发展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17世纪后，中国清王朝逐渐走上闭关锁国之路，在相当长时间里还下令禁教，这就使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相反，在这同时，欧洲列强正向全球展开殖民扩张，因而使欧洲大陆处于一种全方位的开放状态。因此，欧洲各犹太社团不但能互相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能与美洲、亚洲、非洲、澳洲的犹太社团保持联系。如一个欧洲犹太会堂的拉比去世了，很容易就能从其他地方再请一位拉比来。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保持联系的网络中，每一个犹太社团都能了解到犹太民族、犹太教乃至整个犹太文明发展的最新动向，不至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开封犹太社团在最后的几百年里则对外部犹太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以至完全脱离了犹太文明发展的主流，因而其逐渐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

二、犹太文明在近现代中国：犹太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1840年后，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社团被同化之时，濒临南海的香港和东海之滨的上海却出现了新的犹太社团，其形成标志便是塞法迪犹商集团在香港、上海的兴起。当英帝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之后，塞法迪犹太商人便从巴格达、孟买、新加坡等地来到香港、上海经商办实业。他们很快便显露出经商才能，利用与英国各属地的密切联系和香港、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进出口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即又投资房地产、公用事业及制造业，逐渐成为沪港两地最为活跃的工商财团，其中沙逊（Sassoons）、哈同（Hardoons）、嘉道理（Kadoories）等家族不但在上海、香港，而且在全中国乃至远东都具有影响。塞法迪犹商虽然也有去大连、天津、青岛、宁波、广州等其他沿海城市发展的，但主要聚居在上海、香港。本世纪初在沪港两地的塞法迪犹太人约有1000—1200人。

这时，大批俄国犹太人为逃避俄国、东欧的反犹狂潮及以后俄国革命引起的内战来到中国，形成了近代以来犹太人移居中国的第二次高潮。与逃到北美的几百万俄国、东欧犹太人相比，来到中国的俄国犹太人数量是很少的，然而在犹太人移民中国的历史上，这次来华俄国犹太人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古代开封犹太人和近代以来形成的沪、港塞法迪犹太社团。俄国犹太人大多先定居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哈尔滨、沈阳、大连、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然后再向南迁移到天津、青岛、上海等地。1920年，哈尔滨的俄国犹太人多达12000人。到30年代初日本侵占东三省后，不少俄国犹太人离开哈尔滨南下，使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增至5000余人，天津的俄国犹太人也达2500人左右。俄国犹太人初来中国时大多一贫如洗，只能做一些小本生意，后经自身奋斗逐步上升为中产阶级。由于人数大大超过塞法迪犹商，他们在哈尔滨、上海等地都形成了一支积极活跃的社区力量。

如前所述，在纳粹发动反犹运动后，中国又成为欧洲犹太难民的避难地。特别是1937—1939年间，上海成了全世界惟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大城市。于是又出现了近代以来犹太人进入中国的第三次高潮。到1941年，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及欧洲犹太难民总共已超过3万人，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这个社团拥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报刊杂志、政党社团，乃至一支小型军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连（30年代时是世界上惟一的合法的犹太正规军）。除上海外，当时中国其他地方还有约一万余犹太人。因此，居住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当时总计约为4万—5万人。

近年来，对上海犹太人的研究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与犹太民族大离散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客居地犹太社团相比较，上海犹太社团具有颇多的独特之处，当然也与其他犹太社团具有不少共同点。通过对这一犹太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的剖析，我们可以透视犹太文明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

为什么上海会成为犹太移民及难民理想的家园或避难处呢？其复杂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上海乃至全中国从未有过土生土长的反犹活动。前面已提到开封犹太人从没有遭遇到歧视和迫害，在古代中国不存在源于基督教欧洲的反犹主义思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反犹狂潮席卷俄国和东欧之时，上海犹太社团正稳步发展，所有上海的犹太居民均安居乐业并具有安全感。同样的鲜明对比在30年代希特勒开始反犹运动后再次出现。这正是从上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上海吸引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不断前来定居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之所以用了“土生土长”一词，是因为从20年代到40年代确有反犹活动在上海、哈尔滨出现过，但那是由白俄及日本人中的反犹分子策划的，后来还有德国法西斯分子参与，可称之为“进口的”或“强加的”反犹主义。它们从来不是在中国土地上自发和自然地产生的，也从没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关于中国人对反犹主义的看法，下一节还要详述。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具有颇多共同之处。例如，两者均高度重视家庭纽带之功能和教育的价值；两者虽吸收了诸多外来文化，但主体却始终一以贯之，没有变化；两者均具有在艰难困苦条件下顽强拼搏的生存发展能力，且善于经商理财；两者也都有散居世界各地，在客居地辛勤劳作，取得成功的传统和经历。因此，由文化差异导致的对犹太人的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在上海乃至全中国从来不存在。这在下一节中也要进一步阐述。还有一个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因素是，上海作为中国最欧化的城市，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融合在一起，这也为来自英国属地、俄国及中东欧的犹太人定居和谋生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

对犹太移民和难民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上海处于一个特别的开放状态中。1843年后，上海向外国人敞开大门并成了“冒险家的乐园”。特别是上海租界这一“国中之国”，实际上是外国人统治的中国领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有较多自由。正因为此，在近一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移民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上海，特别是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由于政治、宗教、种族等方面原因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的难民也都能在上海找到避难所。不仅是犹太人，而且反对革命的白俄、抗日的韩国人、反法的越南人、反英的印度人等也是如此。从1937年秋到1939年秋，上海是世界上惟一的外国人无需签证、担保等文件就可进入的大城市。这对那些以“非法”途径逃离欧洲，来到上海时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来说特别重要。因此，前已提到，上海市当时接纳的犹太难民就超过了英国统治下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五国同时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

上海犹太社团在犹太人离散史上具有许多独特之处。

这个没有内在反犹主义的城市使犹太人生活在友好安全的氛围中。除了珍珠港事件后少数犹太人因敌侨之身份被日本当局囚禁外，上海的犹太居民从未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原因遭受过歧视和迫害，甚至没有在上海的中国人中看到什么反犹情绪和反犹宣传，这在欧洲、西亚北非乃至北美都是不大可能的。在这宽松的环境中，犹太人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包容了各种政治倾向：从左翼的空想社会主义到极右的锡安主义修正派。你可以在上海找到锡安主义运动的所有派别乃至犹太政治活动中的几乎任何思想倾向和主张。除锡安主义运动外，上海犹太人的主要政治活动还包括：20年代救助来自俄国的犹太流亡者，30年代援救来自纳粹欧洲的犹太难民，30年代抗议纳粹暴行的示威活动，二战后抗议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支援巴勒斯坦犹太武装的活动等等。由于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过欧洲式反犹主义，同时中国人民也面临着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振兴中华的艰巨使命，所以上海犹太人的政治活动受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在后面还要详述。虽然犹太政治活动分子建立了许多政治社团，包括准军事组织“贝塔”和“伊尔贡”，甚至建立了战斗部队——犹太连，但他们在上海均采取合法的非暴力的活动方式，始终与地方当局保持着良好关系，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少见的。

在具有政治安全感并积极开展政治活动的同时，上海犹太人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根据《南京条约》被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源于巴格达的塞法迪犹商沙逊洋行即于184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繁荣，沙逊集团在上海的业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使上海很快超过香港和广州成为沙逊集团在华贸易投资的中心。1864年沙逊集团老板大卫·沙逊病故后，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依据犹太习俗继承了沙逊洋行的财产和管理权。其次子伊里亚斯·沙逊于1872年自立门户，建立另一个沙逊洋行（Messrs.E.D.Sassoon and Company，Bankers and Merchants），一般被称为新沙逊洋行。此后，老沙逊洋行在中国特别是上海的业务逐渐由新沙逊洋行取而代之。伊里亚斯的长子雅各布长期坐镇上海，鼎力发展孟买—上海及上海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并进一步向日本、泰国、东南亚及中东拓展业务。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其侄维克多继任新沙逊洋行之总管，除继续发展进出口贸易外，还大力投资房地产和工业。因当时印度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维克多时期的新沙逊洋行完全将发展重点转到上海。到30年代，新沙逊洋行已成为上海滩上首富，沙逊家族被称为“东方的罗思柴尔德”。沙逊集团在上海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塞法迪犹商向上海发展。塞拉斯·阿隆·哈同于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后随父迁居孟买。1872年到香港谋生，次年又来到上海，进入老沙逊洋行任职，后升至高级职员。1886年，他转入新沙逊洋行供职，并开始涉足房地产和鸦片贸易，积累的财富逐步增加。1901年，他独自创办哈同洋行，迅速拓展业务，很快便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上海滩上又一位犹太巨富。来自巴格达嘉道理家族的伊利·嘉道理于1880年经孟买到达香港，进入新沙逊洋行当书记员。后他被派往上海、威海、天津、宁波等地经营公司业务，因一次与上司意见不合而被开除，遂自立门户以上海为中心经商办实业。经数十年奋斗，他在地产、电力、煤气、建筑、橡胶等行业获得巨大成功，形成与沙逊、哈同齐名的另一塞法迪犹商财团。其他如安诺德（Arnhold）、艾兹拉（Ezra）、海亦姆（Hayim）、托以格（Toeg）、亚伯拉罕（Abraham）等犹太家族也纷纷进入上海经商投资并取得了成功。到本世纪30年代，也有少数俄籍犹商发展迅速，跻身上海犹商财团。值得一提的是，实力雄厚的上海犹商集团始终与国际商界及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支持上海犹太社团的政治文化活动，对避难来沪的欧洲犹太难民也给予很大的帮助，还热衷于资助在巴勒斯坦创办希伯来大学，建立犹太移民点，办各类中等或职业学校等。

来上海的犹太人中有如此之多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到来赋予上海犹太社团非凡的创造力和多样性，他们的贡献使犹太社团得以组织活跃而生气勃勃的教育、娱乐和体育活动。如在避难来沪的欧洲犹太难民中，有许许多多医生、教师、演员、音乐家、运动员、编辑、记者等。医生和护士们建立起了诊所，后扩建为医院。教师们在上海犹太学校辛勤工作，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演员们组建了几个剧团，甚至上演了意第绪语戏剧。音乐家们成立了乐团，并与歌唱家们合作举办了几场十分成功的音乐会。一些运动员发起建立了足球队，经常与上海的外侨足球队和中国人足球队进行比赛。在被迫进入虹口隔离区的困难时期，犹太难民们还办起了流动图书馆。欧洲著名的密尔经学院（Mir Yeshiva）的400名师生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辗转来到上海，整个战争时期在上海坚持学习。上海犹太人在办报刊方面特别成功。从1903年到1949年，超过50种犹太报刊以英、德、法、中、日、波兰、希伯来、意第绪等文字在上海出现。从1939年到1946年，犹太难民办的德、波兰、意第绪文报刊就超过30种。在上海的犹太报刊中，《以色列信使报》、《我们的生活》、《斗争》、《上海犹太早报》、《犹太人召唤》、《意第绪年鉴》、《上海周报》等不仅在中国犹太人中，而且在世界各地犹太社团中均有较大影响。许多犹太艺术家和作家在上海辛勤耕耘，达到了其创作生涯的高峰。

虽然具有上述独特之处，上海犹太社团毕竟是犹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犹太民族的兴衰存亡必然对它产生影响。

例如，锡安主义思想很早就传入了上海并得到了迅速发展。1897年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仅三年以后，上海就建立了以E.S.嘉道理为主席的巴勒斯坦建国基金会。又过了三年，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锡安主义组织——上海锡安主义协会（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该组织是亚洲最早成立的三个锡安主义组织之一，曾派代表参加了1903年召开的第六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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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上海锡安主义分子与世界锡安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虽然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的歧见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和巴勒斯坦，它仍对上海锡安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锡安主义的新派别和新思想在20年代后传入上海，随即在上海出现了锡安主义修正派、宗教锡安主义组织、锡安主义工党、左翼锡安主义工党等。虽然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是西方锡安主义运动发展的反映，但同样具有独特性：上海锡安主义者内部不同派别能求大同，存小异，派别之间的争论颇有节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内讧和破裂。

另一个例子是纳粹大屠杀对上海犹太人的影响。事实上，纳粹及其帮凶不仅在欧洲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也对欧洲以外的犹太人，包括上海犹太人，形成了巨大威胁。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奉命来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交了所谓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要求日本当局按照德国的做法，在上海建立纳粹式死亡营，将包括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在内的所有上海犹太人一网打尽后投入死亡营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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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该方案因德日之间有分歧而没有实施，但日本当局宣布在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命令所有1937年后从欧洲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在一个月内迁入该区，使他们陷入变相被囚状态。纳粹德国的压力及日本当局对犹政策之反复无常使上海犹太人在近4年里处于困难的、前途未卜的、有时是危险的境地。不过，最终所有上海犹太人，不仅是犹太难民，而且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均逃脱了大屠杀，熬过了战争而幸存下来，这主要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团结互助、中国人民的大力援助和美国等国犹太人的鼎力相助。

近代以来上海犹太社团对上海乃至中国都产生多方面影响，同时他们在一些方面也受到客居国和客居地的影响，这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辐射、政治参与和文化交流三个方面。

所谓经济辐射，主要是指塞法迪犹商集团发挥的经济影响，因为俄国犹太人中只有少数巨富，而欧洲犹太难民大多身无分文，只能做些小本生意，均不可能在经济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一经济辐射作用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华南地区。在上海兴起之前，塞法迪犹商集团一方面在香港建立基地，一方面就近在华南地区开展业务。第二个层次是上海及江浙两省。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兴起，塞法迪犹商集团便将上海及与之密不可分的江浙两省作为其拓展对华贸易的重点。第三个层次是华东和长江流域，当上海成为塞法迪犹商集团在华经贸活动的中心之后，华东和长江流域因所处地理位置便成了该集团业务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第四个层次是华北、东北及西北等中国其他地区。如沙逊集团，到19世纪晚期，其经营的鸦片、棉纱、棉布、火油、军火等已进入华北、东北乃至西北，其分支机构和投资已遍及中国各地，沙逊洋行的中国买办更将触角扩展至边远地区。据记载，天津沙逊洋行买办候梅平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但在京津地区做生意，还在遥远的西北设有据点，从事收购羊毛出口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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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辐射作用不但表现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还表现在金融领域。塞法迪犹商集团相继创办或与其他英资集团合资办了一批银行、信托公司、投资信托公司、银公司，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1935年，当中国因出现银元币制危机准备向英美借款进行币制改革时，维多克·沙逊提出在上海租界流通“镑券”的计划，企图把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范围，虽因遭强烈反对而未能实施，但塞法迪犹商集团对旧中国金融业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13]



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经济利益必须由政治权力来保障，这就是上海犹太社团积极参与中国政治的原因。如塞法迪犹商集团一直十分关注中国政治形势的演变和发展，在必要时往往会适当介入，其目标就是与中国的当政者及地方当局维持良好关系，以维护其在华权益。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不久，维克多·沙逊就购买了大量南京政府发行的债券和公债，以示对蒋的支持，此后他每次来华都要专程拜会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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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同参与中国政治的程度更深。辛亥革命前，他既与清王室结为干亲，又与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建立了密切联系，还出钱资助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出现南北两政权对峙局面，他在上海的居所哈同花园居然成了南北双方密谈的会场。从1917年至1924年，他共获北洋政府所颁发的奖章和勋章15枚。其他如嘉道理、艾兹拉等家族也与中国政界人物联系密切。前面提到的犹太人为自身利益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政治活动，也可视为其政治参与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虽没有塞法迪犹太人那样的经济实力，但在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毫不逊色。如在救助欧洲犹太难民活动中，就出现了塞法迪犹太人出钱、俄国犹太人出力的情况，大量组织工作都是由俄国犹太人做的。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塞法迪犹太人都失去了自由，俄国犹太人便成为上海犹太政治活动的主力。又如二战后上海犹太人开展反对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支持以色列建国的活动，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更是主要推动力量，因为塞法迪犹太人都是英国公民，所以对此不太积极或无法参与。1947年下半年，当联合国内关于巴勒斯坦争端的辩论达到白热化程度之时，上海犹太社团也全力以赴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游说，希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少不对分治方案投反对票。11月29日，中国对分治方案投了弃权票，上海犹太社团领导人称“这是我们同中国政府高层官员谈判和施加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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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为主力的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组织贝塔和伊尔贡还曾在中国购买了大量武器，准备用船运往以色列，后因本-古里安下令击沉修正派运武器的“阿尔塔列那”号货轮，这个计划才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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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4月22日，上海锡安主义组织举行的一次抗议英国当局在巴勒斯坦处死4名犹太武装分子的集会有8000多人参加，是上海犹太社区百年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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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文化交流，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一般而言，英籍塞法迪犹太人均以融入英国文化为荣，因而与中国文化比较疏远，而无国籍的俄国犹太人却并不想再回俄国，希望长久定居中国，因而更愿意融入中国文化。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许多俄国犹太人都努力学习中文，不少人能讲国语及居住地的方言，而塞法迪犹太人中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学习中文，会讲国语或地方语言如上海话、广东话的更是极为罕见。俄国犹太人也比塞法迪犹太人更接近中国文化，更易受中国文化之影响。如著名犹太作曲家阿龙·阿夫夏洛莫夫出生于西伯利亚，后移居中国，在中国生活的30年里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他毕生致力于将犹太音乐与中国音乐融合在一起，创作的许多曲子均带有浓厚的中国民乐风格，在世界音乐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不过，在塞法迪犹太社团中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哈同就是一个喜爱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娶中国女子为妻，晚年笃信佛教，醉心于佛学研究，还出资创办各类将西学和佛学相结合的学校，并积极支持王国维、罗振玉、邹景叔、章一山、费恕皆、徐悲鸿等学者艺术家的研究和创作。就连他去世后的丧礼也有两个，一个是按犹太教的方式，另一个则完全以佛教的方式进行，真是犹太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奇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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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犹太难民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来到上海的，但也以他们的方式影响了上海，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为了求生存，他们在虹口舟山路一带开起杂货店、咖啡馆、面包铺、理发店、裁缝铺、药店、服装店、五金铺等等，很快便将那一带的街道变得像是柏林或维也纳的小街。有些精明的犹太商人还开始生产欧式商品以适应犹太难民们的需求，如面包、黄油、香肠、蜡烛、巧克力糖、西式饮料等。这些商品起先主要只是卖给欧洲犹太难民的，但后来也越来越受到中国顾客的欢迎。虹口一带的中国人因经常与犹太难民打交道，不少人都学会了说德语，有的人甚至会说标准的德语。犹太难民们也都会说几句中国话，有的人还会说上海话，但他们都承认自己的中国话或上海话远远比不上他们中国邻居的德国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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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犹太文化人成了中国大学的教授，以传授知识的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年轻一代。如来自德国的著名音乐家阿尔弗雷德·魏登伯格教授就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为上海国立音专）的教授，他的弟子们后来都成了中国音乐界的佼佼者。来自维也纳的范妮·哈尔佩尔教授将弗洛伊德的理论传授给中国学生，她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医学界的名流。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画家弗里德里克·歇夫画了一张著名的漫画“我爱中国人”（I Like the Chinese）。正如这张画所显示的，大多数犹太难民都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中国文化。在中国度过的岁月使他们爱上了中国菜，迷上了太极拳，喜欢上了中国的京剧，还起了中国名字。时至今日，还有数千名当年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虽然职业、性格、爱好各异，然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将上海视为“故乡城”（Homecity），称自己为“上海人”（Shanghailander）。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上海视为临时避难所的犹太难民们首先离开上海返回恢复了和平的欧洲或移居北美、澳洲、南非等地。中国内战爆发后，塞法迪犹商担心难以在华继续发展也逐步撤离上海。但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仍有近万名犹太人在沪居留。6月1日，上海各犹太组织合并建立上海犹太联合委员会，负责处理离沪犹太人善后事宜并维护留沪犹侨之权益。该组织在上海市政府领导下开展活动，为使留沪犹太人安居乐业作了大量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停止活动。在十年浩劫那样的特殊情况下，剩余的上海犹侨与其他外侨一样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得不离去。至此，存在了一个世纪的上海犹太社团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它的消失并非像开封犹太社团那样是被同化的，而是战后全球实现和平后又随即展开冷战这样一种国际大气候及中国国内特殊的政治发展的结果。尽管昔日的上海犹太社团已不再存在，但它在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和痕迹是永远存在的，特别是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在黄浦江畔共同谱写的中犹友谊史上的光辉篇章，使上海成了促进中犹人民传统友谊的桥梁。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

三、中国人眼中的反犹主义和锡安主义

前面已多次提到，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没出现过自发的反犹主义。这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事实。实际上，在20世纪初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看到什么反犹主义，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也一无所知。在当时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中，就没有提到“反犹主义”这一概念。虽然那时已有不少塞法迪犹太人来到香港、上海定居经商，但这些以英国绅士自居的塞法迪富豪是绝不对中国人讲犹太人受歧视迫害的情况的。直到20世纪初俄国犹太人为逃避迫害和屠杀来到中国，中国人才开始听说外部世界存在反犹主义。此后一些中国学者如俞颂华、育干、葛绥成等先后写了一些文章介绍犹太人的历史、锡安主义运动、巴勒斯坦阿犹冲突、俄国犹太人的移民运动等等，开始谈及反犹主义，但对其根源、实质及后果等均无深入的分析。因此，一般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反犹主义仍知之甚少，略知一二者也只是表示不可理解而已。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发动大规模反犹运动，这才使正面临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对反犹主义的认识一下子大大加深，而且从不理解或不关心转向坚决反对。1933年5月13日，还在希特勒刚展开反犹运动之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即率代表团向德国驻沪领事R.C.W.伯赫瑞德递交了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她的代表团里有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几乎所有中国民权同盟的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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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代中期以后，对欧洲反犹暴行的谴责和抗议在中国日趋高涨。1939年，白石撰写的通俗读物《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中严词斥责纳粹的反犹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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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秀章翻译的布拉恩所著《犹太民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序中赞扬犹太民族在亡国后仍保持“始终不渝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并对希特勒的反犹暴行表示愤慨。所有这些对德国法西斯的抗议，无疑也是对正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国人民的一种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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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在本世纪头30年里，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接纳了大批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这也是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反犹主义，援助犹太人民的表现。

战后50多年来，即使在中国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里，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的友好情谊也从没有中断，这在后面还要详叙。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小说和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应，使广大中国人民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暴行深恶痛绝，对犹太民族的悲惨遭遇更感同情，对近年来某些地方新纳粹和反犹主义再次抬头表示强烈谴责。

需要指出，中国人民反对、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和掠夺，这自然要涉及到英籍塞法迪犹商集团，如曾经贩鸦片、卖军火的沙逊集团等，但这决非是反对犹太民族，与反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同样，50年代中期以后中以两国在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争端上持完全相悖的看法，中国曾严词批评以色列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只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也非反犹主义。这在后面还要论及。

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不但从无自发的反犹主义，而且还存在着抵制反犹主义的强烈情绪？这大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找到原因。

1.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点在欧洲基督教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中国就整体而言基本上是属于受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影响的地区，因而在中国没有反犹主义的宗教根源，不存在欧洲那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犹偏见。

2.中国历代王朝都在异族人不干预其政治的前提下倡导“中外一体”，实行“取异教异族之长”，即对异教异族之长处采取兼融并蓄的政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纷争和冲突，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一直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许多特征，而少数民族也吸收了汉族的许多特征。犹太人自进入中国后一直表现出杰出的经商本领和文化才能，成为历代统治者眼中的“模范臣民”。因而在中国从没出现欧洲那种由统治者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反犹主义运动。

3.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中犹两大古老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这在前面已多次提及，这里再看看古代中国犹太人自己的观点。开封犹太人在1489年树立的石碑上写道：“我们的宗教与儒家学说只有很小的区别。两者都在言行上尊重天道，敬重祖先，忠于君王，孝敬父母，善待妻室。两者都重天伦，敬官长，广交友。”（原文为：“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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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共同之处也正是反犹主义难以在中国人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4.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一样深受法西斯蹂躏之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3500万中国人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死伤。这种相同的遭遇和经历，使中国人民深深同情犹太人民的悲惨处境，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

众所周知，锡安主义是反犹主义合乎逻辑的结果。因此，由于中国人对反犹主义完全不能理解，他们起初对锡安主义也不能理解。实际上，在本世纪初，许多中国人对锡安主义基本上一无所知。直至世界锡安主义组织诞生后20年，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中国才对锡安主义作出了第一个重要反应。当时上海锡安主义协会致信中国政府，要求其支持锡安主义运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录于1918年12月14日复信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E.S.嘉道理，表示中国政府在犹太人于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问题上与英国政府持相同立场。该信原文为：“本国政府对于贵会之此种愿望（指恢复犹太国家之愿望——笔者注）与英国政府取一致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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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中国官方的支持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锡安主义运动与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逐渐发现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强烈的民族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后来还有反法西斯思想。于是，在华锡安主义运动积极分子与中国的民主爱国人士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4月24日写给《以色列信使报》总编N.E.B.埃兹拉的信中说：“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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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年后的1947年，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复信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J.汉瑟，重申了其父孙中山先生对锡安主义运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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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年代，中国已出现了介绍锡安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基本上都对它持同情态度。30年代希特勒掀起反犹狂潮后，中国舆论对犹太民族和锡安主义运动的同情更趋强烈，许多文章直接表示支持重建犹太国家。中国政府内的一些要员还曾试图在中国领土上划一块土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以接纳逃脱纳粹魔掌的犹太难民，后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而未能成功。
 
[27]

 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中国舆论也都表示热烈欢迎。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中以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在下一节中还要专门述及。

上面说了许多中国人民支持犹太民族复兴的事例，这里也应该提一下在华犹太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私支持。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孙中山去世后他继续在中国工作，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以“双枪科亨”著称；1949年后，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密朋友。汉斯·希伯，一位从德国来到中国的犹太记者，是第一个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牺牲的犹太人。他于1939年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1941年11月30日，就在珍珠港事变前几天，他在山东沂南与日本军队作战时牺牲，手中还紧握着一杆枪。中国人民在当年的战场上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上书：“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我们还要怀着深深的敬意提到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博士（汉名罗生特）。他是1939年从奥地利逃来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5年后又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曾任新四军卫生部顾问，解放军一纵队卫生部长等职，成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获最高军医职位的外国人。弗兰克·塞莱格是一位生活在上海虹口的普通犹太难民，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军队，但也想方设法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由于他是一位工程师，因此日本当局就要他帮助指导生产手榴弹和其他武器。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所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帮助中国人民。
 
[28]

 像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还有一些参加中国革命的犹太人在解放后加入了中国籍，继续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傅莱、女作家魏露丝、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山东大学教授金诗伯等。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犹太友人为援助我们抗击日本侵略，创建新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四、中犹两大古老文明的传统友谊再谱新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5月27日，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2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受到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在头版报道这一消息，使用的标题是“以色列、阿富汗、芬兰决与我国建外交关系，周外长分别复电表示欢迎”。
 
[30]

 此后几个月，中以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方向迈进。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以色列与旧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官方关系，因此中以之间并无影响建立邦交的直接障碍。1950年6月，中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首次会晤，开始讨论建交的具体事宜。

但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与美国极有可能在朝鲜发生正面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下，来自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政府对中以建交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6月底，以色列外交部通知以驻苏代表：“政府原则上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远东局势明朗之前，政府在这方面不会作出任何决定。这点只有你知道，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你只能静观事态发展。”
 
[31]

 10月，中国出兵援朝抗美。1951年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侵略”。此后，以色列政府便停止了建立中以外交关系的接触和谈判。这样，冷战在全球愈演愈烈使中以两国失去了建立正常关系的第一个机会。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趋向缓和，中以双方也再次开始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触。1953—1954年，双方在莫斯科、仰光、赫尔辛基、伦敦频频会晤，仰光成了中以接触的主要地点。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中国与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接触正在进行之中。”
 
[32]

 然而一些以色列政界要人，如驻联合国大使阿巴·埃班等人，对加速中以建交进程并不热心，担心这会影响以美关系。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压力下，以色列9月21日在联大投票赞成美国支持的不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的决议案，这一举动显然给中以建交谈判泼了冷水。同时，在万隆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33]

 4月24日，万隆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为摆脱外交困境并阻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一步靠拢，以色列政府才于4月底匆忙照会中国方面，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但此时中国政府从国际大局出发，决定对中东政策作出调整。周恩来总理就中以关系指示道：“同以色列缓建交，但可保持贸易关系。”
 
[34]

 5月21日，中国外交部电示驻缅使馆：“我虽原则准备同以色列建交，但目前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关系，时机上应稍缓。”
 
[35]

 1956年5月至9月，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以色列与英法合伙入侵埃及，中国政府对此严厉谴责。此后，中以间就建交问题进行的接触均告中断，中以关系进入了长达20年的“冻结”时期。

在这20年里，一方面，西方（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渐解冻、恢复、发展，而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却日益发展。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以中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而中国在发展中以关系上所受的制约却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色列方面不断作出主动表示，而中国方面很难采取对应行动的局面。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的争端，而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没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虽然中以国家关系处于“冻结”状态，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中断。双方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仍然互相支持，双方之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从未停止。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进程中，一些犹裔政治家如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曾试图在中以两国之间牵线搭桥。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反犹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在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上是一脉相通的，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发生任何变化。

这里需要提一下香港犹太社团。1949年后，几乎所有的塞法迪犹商和部分俄国犹商都将资产转移到了香港，于是香港犹太社团的人数大增，在50年代已达数千人。当时，新中国仍处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之中，但英国则由于自身利益而早在1950年初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积极开展对华贸易。这就使香港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贸易迅速发展，从1949年到1951年就猛增了两倍半。
 
[36]

 在这一双向贸易中，与中国内地有着传统联系的犹太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香港犹太社团和新中国的经贸关系与它和旧中国那种经贸关系已完全不同。首先，它不再享有当年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因而与新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其次，塞法迪财团在犹商对华贸易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来自欧美的阿兹肯纳齐犹商则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讲，这一阶段是香港犹太社团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塑与中国关系的时期。

1976年“文革”结束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以关系也开始逐渐解冻。1977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埃以冲突的途径，中国报刊热烈支持萨达特迈出的这一步，并且突出宣传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的前景。1980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了中国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的三条原则。其中第三条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里的“中东各国”当然也包括以色列。1982年，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埃及时再次表示支持埃以和解，并重申中东各国都有生存的权利。1988年9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主张：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支持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支持中东有关各方进行合适的、各种形式的对话；以色列必须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相应地，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互相承认，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平共处。中国就中东问题提出的这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主张，为中以改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也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促进对华关系的发展。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决定由不管部长魏兹曼负责这一工作，并拨款重开关闭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以政府的目标是：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千方百计打破以中关系僵局，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方针得到了利库德集团和工党的一致认同，也受到以色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

需要指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对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欢欣鼓舞，特别是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人更是兴奋不已。他们纷纷携子女返回“故乡”寻根、访友、经商、投资，为中国拓展对外经济文化联系牵线搭桥。香港犹太社团也立即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潮。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勋爵访问了阔别30年的中国大陆。回来后他写道：“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他还兴奋地写道：“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
 
[37]

 他1985年再访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是与他的支持分不开的。这股在犹太世界掀起的新的“中国热”，大大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在促进中以建立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时香港便成了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一年的贸易额往往达上千万美元，而在中以间接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当年逃离德国到上海避难，后成为巨富的犹太实业家肖尔·爱森伯格。

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中以之间在经济、贸易、文化、旅游、政党社团等方面的民间交往迅速发展，双方重建官方联系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1986年3月到1987年1月，中以双方官员在巴黎进行了若干次接触，商讨进一步展开官方交往的可能性，并为较高级别的官方会晤作准备。1987年3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A.塔米尔。9月，两人再次在纽约会见，就官方接触进一步升级进行具体磋商。9月3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中以两国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进行正式会晤，这在两国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1989年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同以色列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商定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经常性接触。此后不久，根据双方协议，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和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先后建立，标志着中以关系不但已恢复，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1949—1950年和1954—1956年这两阶段双边关系的水平。1991年，上述两机构均已享有外交权利，使中以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领事关系。

在这同时，国际关系及中东形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也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机。首先，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而加强了该地区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力量。在这有利形势下，中东内外的各种支持和平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终于促成了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而要真正参与进去，与冲突的一方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行的。其次，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乃至蒙古等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与以色列无外交关系的状况越来越显得不正常，也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越来越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趋势不可避免，对这一发展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正是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形势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1991年12月的特拉维夫之行和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利维1992年1月的北京之行最终完成了中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外交程序。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建交6年来，中以关系在各个领域内健康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互访频繁，两国领导人经常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有益的磋商。1992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访问以色列。同年12月，以色列总统海姆·赫尔佐克访问中国。他对杨尚昆主席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1993年5月和10月，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佩雷斯和总理拉宾先后访问中国。9月份刚与阿拉法特主席签署了巴以和平协议的拉宾总理在中国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1994年10月，中国副总理邹家华访问了以色列。199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纽约会晤，就进一步发展中以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1997年，中国领导人李岚清、钱其琛、温家宝先后访以。1998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了中国。据不完全统计，6年来两国间的部长级互访已达30多次，副部长级以下的互访更是多得难以一一列举。第二，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双边经济、科技合作迅速发展。1992年10月，中以政府间贸易协定签署，双方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此后，双方又签订了保护投资、避免双重征税、海关合作、财政合作、海运合作等方面的协议。中以联合经贸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促进双边经贸合作。5年来，双边贸易额直线上升，比建交前翻了几番。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1995年中以贸易总额为3.0606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22%，其中中方出口额为1.85567亿美元，进口额为1.203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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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以两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双边合作也迅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在农业、电信、医药、矿业、建筑、能源、钻石加工、航空等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以色列援建的北京永乐店中以合作示范农场已成为中以友谊的象征。1995年，中以科学研究基金成立，基金总额为500万美元，由双方提供，旨在进一步促进合作科研项目。这在前面已提及。第三，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发展迅速。5年来双方签署了多项文化、体育、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和意向备忘录，两国的文化、艺术、体育团队进行了成功的互访，大大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理解。1994年11月，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以色列爱乐乐团访问北京、上海，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的京剧、杂技等团队也在以色列受到欢迎。1992年9月，以色列航空公司在北京和特拉维夫间开始进行包机飞行，到1993年中以民航协定签署后改为定期国际航班，大大便利了双方之间的人员往来。这两年来，以色列国内掀起了“去中国旅游”的热潮，到以色列访问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以色列城市与中国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如北京与特拉维夫、上海与海法等。双边的教育交流也富有成果，许多教授专家不但进行互访，还开始了合作研究或联合举办学术会议。两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签订合作、交流协议，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已达数百人。

随着中犹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再谱新篇，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又来到了中国的土地上谋发展，图进取。上海又出现了200—300人的新犹太社团，其中大多是商人，也有外交官、教师、留学生等。北京的犹太社团也已发展到了200多人。随着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犹太社团已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犹太社团，最高的统计数字说有6000人。就职业而言，他们中大多数是商人，尤以来自美国的商人最多，也有教师、律师、政府官员、外交官、学生、医生、神职人员等。就国籍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来自30多个国家，讲15种语言。就宗教范畴而言，他们中既有正统派，也有保守派，最多的是改革派，真正是一个具有多元特征的犹太社团。香港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拥有登记注册的成员256个家庭，约6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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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该犹太会堂属正统派，因此一些保守派和改革派人士于1990年另组成了香港联合犹太社团（The United Jewish Congregation of Hong Kong），出版刊物《羊角号》（Shofar），在香港的影响日趋上升，现有320个家庭，是香港最大的犹太社团组织。除上述两大组织外，另有三个正统派组织，其中最强的极端正统派卢巴维奇社团组织拥有105个家庭。还有许多犹太人并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和宗教仪式，因此上述组织也许没有包括这部分人。谈到社区的文化活动，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犹太社团长期来一直出版月刊《社区新闻》（Newsletter），自1977年开始编辑出版季刊《香港犹太社团记事》（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1984年又建立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积极开展对香港及中国境内犹太人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1997年新建的香港犹太社区中心落成，是一座既具犹太传统，又带有中国色彩的现代化建筑，楼内有一个藏书极丰的图书馆。总体来看，香港犹太社团文化素质高、经济上较为富裕，对推动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预料，随着一个开放的中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香港犹太社团将更加欣欣向荣。

同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犹太人，都没有忘记历史上曾经在中国土地上生活过的犹太社团及中犹人民在那个年代结下的患难之情。从70年代以来，有关开封、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犹太社团的著述大量涌现，仅著作就超过了30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戴维·克兰兹勒的《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潘光旦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詹姆士·罗斯的《逃往上海》，沙博里的《犹太人在旧中国》，王一沙的《中国犹太春秋》，G.卡明斯基的《罗生特传》，瑞娜·克拉斯诺的《总是陌生人，一个犹太家庭在战时上海》，Y.利勃曼的《我的中国，犹太人在东方1900—1950》，潘光的《犹太人在上海》等。1988年，上海犹太历史研究中心成立，后更名为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历史发展。1991年，在上海首次举办了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展览会，并附设一个有关上海犹太社团历史的展览会。1994年，上海市政府在当年犹太难民居住的虹口地区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并邀请当年的上海犹太难民代表和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人”前来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同时还举行了“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近年来，上海市政府还拨款重修了位于虹口的奥海尔·摩西犹太会堂和位于陕西北路的奥海尔·拉希尔犹太会堂，并在会堂内布置了反映上海犹太社团历史的小型图片展，供旅游者参观。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魏兹曼，总理拉宾、佩雷斯、内塔尼亚胡，奥地利总统克雷斯蒂尔和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等都曾访问过摩西会堂或拉希尔会堂。当年曾在上海居住过的犹太名流如迈可·布鲁门撒尔（美国前财政部长）、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以色列独立宣言签名人，前宗教部长）、约瑟夫·特科阿（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校长）、耶胡达·哈列维（以色列巴里兰大学副校长）、戴维·柴斯曼（美国耶希瓦大学副校长）等也纷纷返回“故乡城”访问。哈尔滨、天津、北京、南京、西安、昆明等地也纷纷建立犹太学研究机构，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和纪念活动。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犹太人的纪念研讨热潮也是方兴未艾。早在80年代，以色列的贝斯·哈德夫索斯大离散博物馆就举办了有关开封犹太人的展览会，美国的中犹研究会（The Sino-Judaic Institute）也积极开展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199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犹太人离散在中国”学术讨论会，1995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了“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5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7年在德国柏林和圣·奥古斯丁先后召开了“上海犹太人重返柏林50周年”和“犹太人在中国，从开封到上海”两个学术讨论会。同时，由中国、加拿大、美国、比利时、德国等国影视工作者拍摄的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影视片不断涌现，有关上海犹太人的展览会在纽约、柏林、伦敦、墨尔本、温哥华、波恩等地也纷纷展出，连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大屠杀纪念馆也在筹办有关上海犹太难民的展览会。

当然，在这股热潮中最为积极的还是当年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人。他们虽然分布在世界各地，但仍然保持密切联系，并建立了许多联谊组织，如总部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前中国居民协会”（Association of Former Residents of China，希伯来文缩写译音为IGUD YOIZEI SIN），总部设在美国费城的“上海犹太居民联合会”（Council on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Shanghai），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上海联谊会”（Shanghai Reunion）等。这些联谊组织定期举行中小型活动，并且在1992年和1996年分别在温哥华和拉斯维加斯组织了两次有上千人参加的全球性大型联谊活动。这些当年的“中国犹太人”的精力、创造性和影响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已成为推动中犹人民、中以两国及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传统友谊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看来，当中犹两大古老文明的传统友谊不断取得新发展之时，历史上的那些中犹交往及友好的篇章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彩，在后世人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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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奥郎则布小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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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印度民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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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莫卧儿时代细密画《王子在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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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着民族服装的曼尼普尔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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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印度姑娘在手上绘制装饰图案

[image: ]


14 印度教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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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瑜伽功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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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古代教授三角的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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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现代绘画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本卷撰稿人


刘建


绪论、第十至十二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朱明忠


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五章、第十八至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章


葛维钧


第一至三章、第五章、第七至九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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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姬陵



绪论 东方文明古国

印度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中国一同厕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印度文明在众多领域的辉煌成就，以及它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使它在整个世界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印度文明又具有强大的辐射力，数千年来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了十分深刻影响，为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印度同中国两文明间更是血脉相连，渊源殊深。不可否认，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印度文明既曾繁荣昌盛，也尝衰微低迷，但它却历经劫难，踣而复起，四千余年，绵延不绝，并在20世纪中叶再获新生。这充分说明，印度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其文明，亦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印度文明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是谁创造了它？印度的名称由何而来？今人对于印度文明的发展又是怎样划分阶段并加以评述的？在就这一文明的各个方面详细叙述之前，我们似乎应先对这些问题做一回答。

一、印度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

古代印度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面积约410余万平方公里，远大于古代埃及与巴比伦的面积之和。印度位于亚洲南部，是一个半岛，状如不规则的倒三角形。也有的学者将印度形象地比喻成一只硕大无朋的牛乳，并相应将印度洋上的明珠斯里兰卡比做从这乳房流出的一滴乳汁。

莽莽苍苍的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在印度北部，将其与亚洲大陆隔离开来。因此，这一地域又被称为南亚次大陆或印度次大陆。喜马拉雅山脉拥有多座世界高峰，海拔达到或超过7300米的就有一百一十余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即在其中。这些伟岸的山峰顶部终年白雪皑皑，位于永久雪线之上。数千年来，喜马拉雅山脉对于南亚民族产生了人格化的深刻的影响。这在他们的文学、政治、经济，以及他们的神话和宗教中，都有反映。冰川覆盖的浩茫高峰早就吸引了古代印度朝山进香者们的瞩目和遐想。印度神话认为，司毁灭的大神湿婆和他的妻子雪山神女就居住在喜马拉雅群山中的盖拉娑山上，而喜马拉雅（Himalaya）之名，则来源于古印度梵语词hima（“雪”）和alaya（“域”）。

喜马拉雅山脉构成印度次大陆与亚洲大陆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喜马拉雅山脉的主体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帕尔巴特峰至中国西藏南迦巴瓦峰之间，从西向东绵延2500公里。两个喜马拉雅山王国尼泊尔和不丹就位于山脉东西两端之间。喜马拉雅山脉在西北与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交接，北面则是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北宽度，在200—400公里之间。

喜马拉雅山脉是从阿尔卑斯山脉到东南亚山脉这一连串欧亚大陆山脉的组成部分。6亿年前，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还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大约1.8亿年以前，古老的冈瓦纳超级大陆开始解体。冈瓦纳的碎块之一，也就是形成印度次大陆的岩石圈板块，在随后的1.3亿年间向北运动，与欧亚板块发生碰撞，形成了西藏高原。在高原的南缘，外喜马拉雅山脉成为这一地区的首要分水岭和气候屏障。60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就已经成为地球上最高的山脉。

从印度方向看，喜马拉雅山脉像是一弯硕大的新月，主光轴超出雪线之上。雪原、高山冰川和雪崩都向低谷冰川供水，使之成为大多数喜马拉雅山脉河流的源头。古代印度的主要河流如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均发源或流经喜马拉雅山脉。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人类文明。正是这些水量丰沛、浩浩荡荡的河流，吸引了印度先民前来定居并滋养了印度文明。印度人对这些河流充满感情，恒河更是他们心目中伟大的圣河。

印度河发源于中国境内的冈底斯山西侧，上游一段称狮泉河和噶尔河，入印度后先向西北流经克什米尔，再向西南纵贯今巴基斯坦，最后注入阿拉伯海。印度河全长3180公里，流域面积96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摇篮。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冈戈里冰川，向东流经印度斯坦平原，最后在今孟加拉国境内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并注入孟加拉湾。恒河全长2700公里，流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恒河流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诞生地。布拉马普特拉河发源于我国西藏境内喜马拉雅山北麓，上游为我国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流经阿萨姆平原，与恒河会合后水势异常壮阔。布拉马普特拉河在古代印度境内长约1130公里，流域面积58万平方公里。这三条大河分别与其支流形成三大水系：杰卢姆河、奇纳布河、拉维河、比亚斯河与萨特莱杰河属于印度河水系；亚穆纳河、拉姆甘加河、卡利河、卡尔纳利河、拉普提河、甘达克河、巴格马蒂河属于恒河水系；蒂斯塔河、赖达克河与马纳斯河属于布拉马普特拉河水系。

喜马拉雅山脉还是一个气候大分界线，对印度次大陆和北面的中亚高地的气象状况有着重大影响，使山脉两边形成迥然不同的气候与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在冬季阻挡来自北方的大陆冷空气流入印度，使之冬无严寒，同时迫使暖湿的西南季风在印度一侧形成巨大的降水量。例如，西姆拉和穆索里的年降水量为1530毫米，大吉岭则达到3060毫米。然而，在喜马拉雅山脉北侧，位于印度河谷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斯卡都、吉尔吉特和列城等地，年降水量只有70—150毫米。

印度半岛的东面是辽阔的孟加拉湾，西面是浩瀚的阿拉伯海，南端逐渐缩小，伸入印度洋中。喜马拉雅山脉与半岛三面的水域形成古代印度的天然屏障，使印度文明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面貌和个性。古代印度北部与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东面与缅甸相邻，南与斯里兰卡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印度拥有数以百万平方公里计的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鱼类与其他资源。可以说，印度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印度地貌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地势从北到南逐渐降低。印度本土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地区，即大山区、印度河与恒河平原区、沙漠区和南部半岛区。喜马拉雅山区除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之外，尚有众多的动植物资源。那里至今林木葱茏，风景如画。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长约2400公里，宽约320公里。从流经德里的亚穆纳河至孟加拉湾，在1600公里的范围之内，海拔落差仅有200米。因此，恒河平原可谓坦荡如砥。这些平原地区河流纵横，水量丰沛，土地肥沃。在五河之邦的旁遮普地区，距今四千余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不过，恒河平原的西部，即从德里至巴特那这一地区，历来被认为是印度的腹心地带。印度历史上的诸多强大王朝，都将统治中心置于此地。印度河与恒河平原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非常适宜农业文明的发展。沙漠地区主要集中在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塔尔沙漠是印度最大的沙漠，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由于风化作用和洪水侵蚀，北部为沙砾沙漠，南部为岩石沙漠。夏季酷热，最高温度可达51℃。半岛高原区与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之间横陈着山脉与丘陵。它们的高度在海拔460—1220米之间，与喜马拉雅山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其中最重要的是温德亚山脉和萨特普拉山脉。它们实际上是南北印度之间的屏障或分界线。萨特普拉山脉以南是著名的德干高原。半岛两侧离海岸线不远分列着东高止山与西高止山。东高止山平均高度约为海拔610米，西高止山在海拔915—1220米之间，少数山峰高度在2440米以上。东高止山与孟加拉湾之间，西高止山与阿拉伯海之间，是两条狭长的沿海平原。两山最后在半岛南端合为一体。其实，德干高原的平均海拔高度不过600米，与其说是高原，毋宁说是高地或台地。半岛地区也有许多河流，如纳巴达河、哥达瓦里河、克里希纳河、科佛里河等。它们的水源主要来自降雨。

印度大部国土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基本上属于热带季风类型，主要受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影响。东北季风在冬季（1—2月）从陆地吹向海洋，西南季风又名夏季季风，每年6—9月掠过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由海面吹向陆地。在经历3—5月的热季之后，西南季风给印度次大陆送来丰沛的雨水。对于印度人民来说，在久旱和酷热之后，雨水开始从天而降犹如盛大的节日来临。雨季可以持续数月。天空乌云翻滚，豪雨滂沱，电闪雷鸣。但是，淫雨间或导致江河暴涨，洪水泛滥，也会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远古时代的印度，许多地方森林密布。充沛的雨量和炎热的气候特别宜于林木的生长。梵文史诗《罗摩衍那·森林篇》描绘了罗摩一行从宫廷流放到森林之后的生活。其中有几行诗写道：

这些林子里开满了花，

有丰盛的根、茎和鲜果，

成群的鹿常到这里来，

还有成群成群的鸟鹊。　　（3·7·13）

有成片的盛开的荷花，

有许多水清的小河，

河里面落满迦兰陀鸟，

有许多池塘和湖泊。　　（3·7·14）

你将会看到那些山泉，

看上去真正悦目赏心，

还有那些美妙的山林，

响彻孔雀鸣叫的声音。　　（3·7·15）
 
[1]



森林常常就是印度古代仙人静思悟道之地。另外一部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故事《沙恭达罗》也有森林生活的背景。广阔的林海为印度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使智者们得以沉湎于精神追求而无腹中之忧。可以说，森林是印度文明发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印度依然拥有6373万公顷的森林，约占其国土面积的19.39%。
 
[2]



雄伟的山脉、浩瀚的海洋、奔腾的江河与茂密的森林表现出自然的强大力量。自然力愈显得强大，人就愈觉得自己渺小。生活在古代独特地理环境下的印度先民，对于自然怀有普遍的敬畏心理。人们在无法理解与解释自然现象时，就容易将之归于超自然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神格化。在史前时代，自然神崇拜和巫术在印度已经相当流行。它们成为后世印度众多宗教的滥觞。印度成为宗教王国并产生独特的宗教文化与印度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样的环境特别适于宗教的产生和流传。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印度宗教的诞生就远早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众所周知，耆那教中有一个派别被称为天衣派。他们主张过简朴的生活，反对积蓄私财，因此以不穿衣服为他们的鲜明标志。这样的教派只能出现并存在于冬无严寒的印度。

虽然印度在地理上相对封闭，但天然障碍并非全然不可逾越。自古以来，外来的商贾、移民与僧人就知道从喜马拉雅山较低处的山口进入印度。同样，印度商贾与僧人也循这些山口与外界交通。古代印度与阿富汗接壤。横亘在两国西北边境的兴都库什山脉有一些重要的山口，其中以白沙瓦附近的开伯尔山口最为知名。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就是通过这些山口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历史上，这些山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例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元太祖成吉思汗和突厥人帖木儿等世界的征服者以及莫卧儿开国皇帝巴卑尔，都是通过这些山口进入西北印度的。近代以来，情况有所变化。掌握先进航海技术的西方殖民者，更多从海路进入印度。印度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次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和影响。

中世纪穆斯林的入侵给印度带来了新的文明因素，使印度的宗教和社会状况趋于复杂。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始终不曾中断。1867年，赛义德爵士率先提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两个民族”之说。192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主席、诗人和哲学家阿拉马·伊克巴尔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穆斯林国家”。1933年，法学家拉赫马特·阿里等人将这一尚未问世的国家命名为巴基斯坦。1940年，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系统阐明“两个民族”理论，使之成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理论基础。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国成立，使印度东西两翼失去约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东巴基斯坦于1971年12月16日脱离巴基斯坦，建成独立的孟加拉国。

印度现有国土面积为三百余万平方公里。南北最长距离为3214公里，东西最大宽度为2933公里，陆地边界约1.52万公里，包括一些群岛在内的海岸线总长约7517公里。印度共设28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28个邦中有两个尚存争议，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位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均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双方现在分别控制着其中的一部分；印度1987年2月20日成立的阿鲁纳恰尔邦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历来属于中国。

今日的印度在西北部与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接壤，在北部与中国、尼泊尔及不丹相邻，在东部与缅甸和孟加拉国毗连，在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

印度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片辽阔的土地上兴起和不断发展的。

二、印度文明的创造者

印度文明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表明，印度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民族。印度民族从何而来？是怎样发展与演变的？显然，弄清这一问题将有益于理解印度文明的方方面面及其特点。

大约在距今200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出现并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如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情形一样，北印度也曾经历过冰川期。在第二次冰川期之后，也就是在第二个间冰期，人类在印度持续生存了数万年，在北方和南方都留下了石制工具等文明的遗迹。然而，这些人从何而来，他们的基因是否依然留存在现代印度人的身上，却是个不解之谜。

旧石器时代的印度先民，主要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生存。他们逐食物之源而迁徙，一般居无定所。后来，他们学会用火烧烤食物，并用动物皮毛和树叶遮蔽躯体。他们也开始驯服野狗。大约在距今12000—8000年这一期间，印度先民开始种植谷物，驯养家畜，制作陶罐，同时学习缝纫衣服。考古学家们在印度各地，特别是在印度西北部和德干高原，均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打磨精致的石制工具。这一事实说明，印度先民的分布已经相当广泛。

印度地域辽阔，物产丰饶，对于远古人类来说显然是一片乐土。除了夏季炎热之外，印度的自然环境是十分优越的。由于自远古时代起就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印度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先后有不同的种族侵入或移居印度。现代印度人，基本上就是这些种族的混血后裔。即使在今天，印度的人种依然相当复杂。因此，印度历来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也有人类学的天堂之说。西方一些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即以印度作为学生进行实习和研究的基地。

对印度种族的划分，历来聚讼纷纭。目前，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划分方法，是由B.S.古哈于1935年提出来的。他将印度的种族划分为六个主要类型：尼格罗人（the Negroids）、原始澳大利亚人（the Proto-Austroloids）、蒙古人（the Mongoloids）、地中海人（the Mediterraneans）、迪纳拉人（the Alpo-Dinarics）以及北欧人（the Nordics）。

尼格罗人是最早来到印度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种族实体。“尼格罗”的含义是“黑人”。因此，所谓尼格罗人即黑人。按照人类学家的描述，尼格罗地理人种亦称非洲地理人种，原住于非洲南撒哈拉地区。非洲的刚果人种和开普人种就是典型的尼格罗人种。这一人种的特征是：皮肤呈中等乃至深度黑色，头发纤细卷曲，身材短小，前额小而凸出，鼻子扁平，嘴唇宽厚。今天，在印度喀拉拉邦的卡达尔人和普拉衍人身上，在曼尼普尔邦和库奇山区的安加米那加人身上，在南印度森林居民乌拉里人和安达曼群岛的原住民身上，都还可以看到这些特征。显然，他们与非洲黑人存在血缘关系。一些人类学家根据印度尼格罗人目前的居住地点提出一种假说：尼格罗人曾遭到前达罗毗荼人和达罗毗荼人的驱逐。与尼格罗人相比，这些新移民既强壮又聪颖。尼格罗人或被他们同化，或被他们驱赶到人迹罕至的丛林以及孟加拉湾中的岛屿。对榕属树木的崇拜，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曾与繁育和灵魂相联系，在印度也很流行。这可能与尼格罗人的原始信仰有传承关系。在印度流行的某些对鱼类、动物和植物的图腾崇拜观念，也同样可能源于尼格罗人。部分印度尼格罗人使用弓箭打猎。因此，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应当将这一起到延伸人类臂膀作用的原始工具的发明归功于他们。印度尼格罗人的存在，也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然后四散开来的流行学说提供了佐证。

在尼格罗人之后，原始澳大利亚人大规模迁入印度。他们亦被称为前达罗毗荼人。至于原始澳大利亚人从何而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一种学说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在冰河时期沿着陆桥来到印度的，就像印第安人在冰河时期穿越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到美洲那样。还有一种学说认为，原始澳大利亚人未必来自大洋洲，但是他们在血统上与一些属于大洋洲的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人种关系极为密切。另外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他们似乎来自巴勒斯坦。这一种族的特点是，头发卷曲，肤色发黑，鼻子扁平，嘴唇宽厚。显然，他们在体貌特征上与尼格罗人有相同之处。现今居住在印度西部、中部和东部广阔地带的蒙达人、高尔人、桑塔尔人和比尔人普遍认为就是原始澳大利亚人的后裔。他们至今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体貌特征、生活方式以及语言和信仰。生活在南印度的琴楚人、库龙巴人和耶拉瓦人也是原始澳大利亚人的后裔。原始澳大利亚人信奉泛灵论。见于上述印度部落民中那些带有泛灵色彩的仪式，即为原始澳大利亚人的遗风。泛灵论可能是一些原始宗教的前身，至今依然为印度东北部梅加拉雅邦等地的若干部落民所笃信。他们轻易不对树木等施以斧斤，因而该邦还拥有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也有的学者，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阿瑟·基思爵士（Arthur Keith），对于印度人种外来说持怀疑态度，认为印度次大陆原先不可能是一片人种的真空。

以蒙古人为主体的亚洲大陆先民移居印度，形成了外来种族迁入印度的第三波。起源于中国北部的蒙古人，是经西藏高原辗转进入印度的。现今生活在印度的蒙古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族群，即古蒙古人和藏蒙古人。古蒙古人主要生活在阿鲁纳恰尔、那加兰、阿萨姆山区以及印缅边界。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的查克马人、莫卧儿人和雷布查人等皆为其典型代表。人是环境的产物。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等原因，他们蒙古人的体貌特征已经不很鲜明。藏蒙古人则带有明显的蒙古人特征。他们身材高大，鼻子宽阔，体毛与胡须都不浓密。生活在锡金和不丹的主体民族即是藏蒙古人。

可以说，目前印度为数不少的部落民，基本上是尼格罗人、原始澳大利亚人与蒙古人的后裔，而印度人口的主体却是地中海人、阿尔卑斯迪纳拉人与北欧人的后裔。

印度最主要的种族是地中海人。然而，地中海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他们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即肤色浅黑的古地中海人、肤色黄褐的所谓正宗地中海人以及东地中海人或称闪米特地中海人。古地中海人血统主要存在于今南印度的泰卢固人与泰米尔婆罗门中。地中海人曾广泛分布在印度次大陆的中部、北部和西北部。学术界普遍认为，他们就是公元前三千纪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印度河文明是印度文明史与世界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章。因此，它的创造者自然拥有受人尊敬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印度河文明尚有许多不解之谜，因而它的创造者又多少带有一些神秘性。他们也被称为达罗毗荼人。今天南印度的泰米尔人、泰卢固人、马拉雅兰人和巴基斯坦的布拉灰人等就是他们的后裔。

对印度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来种族还有阿尔卑斯迪纳拉人。这一种族来自南欧沿亚得里亚海岸绵延的迪纳拉山脉，而该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东南段。阿尔卑斯迪纳拉人的肤色比地中海人白皙。在今比哈尔邦与奥里萨邦以东和阿萨姆邦以西的地区，主要的种族血统就来自阿尔卑斯迪纳拉人。在古吉拉特邦，孟加拉、奥里萨和卡纳塔克邦古尔格县，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后裔。他们已经与地中海人融合在一起。阿尔卑斯人其实又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类似亚美尼亚人的体貌特征，在印度帕西人身上十分明显。

最初居住在俄罗斯南部与南乌克兰草原地区的一支具有北欧日耳曼民族体貌特征的原住民，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穿越西北部的山口来到印度。他们肤色白皙，头型偏长，鼻梁窄细而隆起，身躯高大。他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性很强，曾在许多世纪中不断寻觅新的草地，先后到达伊朗、叙利亚等地，也有的分支散布到安纳托利亚、希腊以及东欧各处。到达伊朗的分支有一部分经阿富汗从西北方向进入北印度。他们因此又有印度—伊朗人或印度—欧罗巴人之称。这些外来游牧民族的文明程度低于印度的土著，但却弓马娴熟，善于骑射。他们凭借武力优势征服了相对柔弱的土著，并逐渐分布到印度次大陆许多地区。他们接受了后者的部分文化并逐渐与之混合起来。语言学家则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将他们称为雅利安人。这一名称历来争议不断，但却变得十分流行。因此，今天的克什米尔人、旁遮普人、孟加拉人、拉贾斯坦人，巴基斯坦的信德人、俾路支人、帕坦人以及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等，都可以说是雅利安人或混血的雅利安人。他们带来的所谓雅利安文化，成为印度教以及印度文学、哲学和艺术的源头。“雅利安”一词主要是一个语言学术语。英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思·穆勒不赞成将这一术语用于指称种族。然而，有一点确凿无疑，即他们是源于欧洲的种族，是白种人。

经过通婚与往来，不同的种族血统多有混合。尼格罗人走向边缘，近乎灭绝。原始澳大利亚人散布在印度南部、西部和中部的部落之中。蒙古人与其他人种融合最少，分布在印度东北部、西孟加拉邦和喜马拉雅山山麓。地中海人是辉煌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在这一文明衰亡之后，他们向东迁徙并分散在恒河流域。来自阿尔卑斯山的种族渗透到恒河流域之时，不同的种族血统的融合开始大量出现。地中海人主要生活在恒河上游，阿尔卑斯山人主要生活在恒河下游。在印度南方，则以达罗毗荼人和前达罗毗荼人为主。

无论来源如何，众多的种族在印度的熔炉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带有鲜明特色的共同文化。他们尽管纷繁歧异，千差万别，却不难识别。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说得好：“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民族，什么信仰，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印度人，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也都认为我们是印度人。”这可能就是共同的生活环境、共同的文明历程与共同的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效应。

如果说种族是具有共同起源和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那么民族则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印度一方面拥有尼格罗人种、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另一方面又拥有众多的民族。

印度是一个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印度的主要民族有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泰卢固族、马拉提族、泰米尔族、比哈尔族、拉贾斯坦族、古吉拉特族、马拉雅兰族、旁遮普族、坎纳达族、马拉雅兰族、奥里雅族和阿萨姆族。此外，还有五百多个表列部落。它们属于印度的少数民族。

根据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统计数据计算，印度斯坦族人口约为3亿，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30%，系印度人数最多的民族。该民族主要分布于恒河中上游的印地语地区和印度斯坦语地区，如北方邦、哈里亚纳邦、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等。该民族绝大多数人信奉印度教，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耆那教等。他们主要操印地语，大体可以分为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阿里尔人、查特人、洛蒂人、马利人、卡狄贡比人、拉其普特人、查米达尔人等。后者有邦多人、科尔巴人、白伽人、莫特拉人、恰布阿人、沙哈利埃人和高尔人等。高尔人又有不少支派，如帕特人、牟利亚人、高亚人、波尔伽人、波罗坦人、波尔海亚人、拉吉衮德人、拉吉牟利亚人等。可见，印度斯坦族是一个总的称谓。上述各色人等的存在，保留了远古部落生活的信息，说明印度斯坦民族的融合还没有达到高度统一的程度。

孟加拉族也是次大陆最大的民族之一，人口约2亿。孟加拉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孟加拉人有所记述。该民族属欧罗巴人种。一般前额较宽，眼窝较深，肤色浅黑，身材中等。孟加拉人文化发达，热情好客，善于交流，酷爱音乐。1947年印巴分治，孟加拉省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孟加拉属印度，东孟加拉划归巴基斯坦；孟加拉族也被一分为二，分别居留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后者于1971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居住在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族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人口约为1.2亿；居住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族人数约80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8%，主要信奉印度教。孟加拉族人操孟加拉语。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就主要用孟加拉语写作，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语言之一。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旅印期间所创作的名画《愚公移山》以孟加拉人为模特儿绘制，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泰卢固族又称安得拉人。人口约75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7.5%。主要分布在南印度的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和泰米尔纳杜邦的部分地区。在印度两大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他们被称为达罗毗荼人。在阿育王石柱铭文中，就曾提及安得拉人。《爱达罗氏梵书》说他们是众友仙人的后裔。他们是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的混血种。最早的安得拉人，可能是脱离本族加入达罗毗荼族的雅利安人，或是同雅利安人混合后脱离了本族的达罗毗荼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描绘安得拉人时说：他们“貌黑，性猛烈，好学艺”。今天的安得拉人中，除了少数土著人依然保留着原来的纯正血统外，多为混血种。其外貌兼有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和蒙古人种的特点，肤色偏黑。绝大部分人信仰印度教。他们操泰卢固语。

马拉提族又称马拉塔人。人口约90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9%。主要分布在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此外在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也有少量分布。该民族属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的混血后裔，后又融入古贾尔人和拉贾斯坦人的成分。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描绘马拉提人时说：“其形伟大，其性傲逸，有恩必报，有怨必复，人或凌辱，殉命以仇，窘急投兮，忘身以济。”泰戈尔在《故事诗》中曾经歌颂其英勇反抗莫卧儿王朝的民族英雄西瓦吉。该民族操马拉提语。大部分人信仰印度教，少数人信仰耆那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他们主要从事农业。

泰米尔族系印度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五千年独立发展的文明史，主要分布在南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人口约62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6%。他们在安得拉邦和喀拉拉邦也有少量分布。泰米尔族还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民族，人口约340万，约占该国人口总数的18%，系从印度移入。此外，在马来西亚等国尚有数百万泰米尔人。该民族属达罗毗荼人种类型，身材较矮，肤色较黑，多数信仰印度教，文化发达，善于航海，主要从事农业、渔业和畜牧业。该民族操泰米尔语。泰米尔人在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也有少量分布。

比哈尔族人口约80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8%。主要分布在北印度比哈尔邦及邻近的一些邦，属雅利安人种，但也融入了达罗毗荼人的特征。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也有些人信仰伊斯兰教。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该民族操比哈尔语。

拉贾斯坦族人口约56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5.5%。主要分布在北印度拉贾斯坦邦，此外在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安得拉邦也有分布。该民族操拉贾斯坦语。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和耆那教。他们主要从事农业，也有人从事商业。手工业比较发达。

古吉拉特族人口约50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4.9%。主要分布在古吉拉特邦，此外在其他邻邦也有分布。该民族兼有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和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操古吉拉特语。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耆那教和基督教，主要从事农业及工商业。

旁遮普族也是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人口约8500万，属欧罗巴人种，为雅利安人后裔。1947年印巴分治后，旁遮普省被分为东西两部分，穆斯林占多数的西旁遮普划归巴基斯坦，东旁遮普则划归印度。印度旁遮普族人口约24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2.4%，主要居住在旁遮普邦，大部分人信仰印度教或锡克教，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巴基斯坦的旁遮普族人数约为6000万，居住在旁遮普省，主要信奉伊斯兰教。该民族操旁遮普语、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旁遮普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且有尚武传统。泰戈尔在《故事诗》中热情歌颂了锡克教徒在反抗异族入侵时慷慨赴义的牺牲精神。

坎纳达族人口约50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5%，主要分布在南印度卡纳塔克邦，系达罗毗荼人后裔。该民族操坎纳达语。他们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主要从事农业。

马拉雅兰族人口约30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3.1%。主要分布在南印度喀拉拉邦，系达罗毗荼人后裔，操马拉雅兰语。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主要从事农业及渔业。

奥里雅族人口约35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3.5%，主要分布在奥里萨邦，属原始达罗毗荼人与雅利安人的混血后裔，肤色较黑，操奥里雅语。他们多数信仰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主要从事农业。

阿萨姆族人口约2500万，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2.5%，主要分布在阿萨姆邦，属蒙古人种，肤色发黄。该民族操阿萨姆语，多数人信仰印度教，也有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

除了以上人口均在千万以上的主要民族外，印度还有许多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部落。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印度大大小小的表列部落达565个。人口总数约8000万，占印度人口总数的8%。他们是印度最早的居民。一些印度语言中用以指称部落的词如adivasi的含义就是“原住民”或“土著”。从人种上讲，部落民或属尼格罗人种，或属蒙古人种，或属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仅存在于为数不多的部落之中，如南印度的卡达尔人、伊鲁拉人、帕尼衍人以及安达曼群岛的安达曼人等部落。蒙古人种则广布于印度的北部和东北部。部落民的主体属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分布于印度中部和西部。大多数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或匿深山，或藏密林，或栖海岛，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和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大部分部落都有自己的头人和长老会，以解决纠纷，指导生产。各个部落人数相差也十分悬殊。大的部落人口可达百万人之众，小的仅为数百人乃至更少。在印度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部落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地域和传统生活方式。某些部落可能是印度次大陆最古老的民族群体。

大约12%的部落民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他们分布在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地区、阿鲁纳恰尔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中部北方邦的德赖（Terai，印地语，意为湿地）地区和比哈尔邦，以及西北部的喜马偕尔邦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

大约55%的部落民生活在印度中部地区，分布在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和中央邦。大约26%的部落民生活在印度西部地区，分布在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果阿邦以及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中央直辖区。大约6%的部落民生活在印度南部地区，分布在安得拉邦、泰米尔纳杜邦、卡纳塔克邦及喀拉拉邦。0.13%的部落民生活在位于孟加拉湾中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中央直辖区以及位于阿拉伯海中的拉克沙德韦普群岛中央直辖区。

部落民所在栖息地和所处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显著特点。大部分部落民生活在森林里，用简单的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他们靠采集可食用的根、果、菜、花、蜜和捕捉游鱼、飞禽、走兽维持生活。所捕猎物包括鸽子、猴子、兔子、野猪等。一些农业部落也严重依赖森林谋生。部落的所有成员几乎都从事生产活动。例如，在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比尔人部落中，男子负责耕耘采集，女子拾柴煮饭，儿童照料弟妹和牛羊。部落民在建房犁田等需要人手的生产活动中相互帮工。除依靠狩猎和农业为生的部落外，还有一些部落民从事手工艺生产，如编织筐篮，打造工具，烧制陶器等；有一些部落从事放牧，养牛取奶；有一些部落从事民间艺术活动，靠走江湖为生，或耍蛇，或歌舞，或演杂技，或变把戏；有一些部落靠出卖劳力生活，在附近或外地的茶园或矿山打工；还有一些部落从事商业活动，如北方邦的一些部落民就靠与中国西藏地区进行边境贸易谋生。一般来说，部落民所处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他们的生产力水平也十分低下。

部落民大多保持着较为原始的文明、制度、风俗和信仰。其宗教体系基本属于图腾崇拜和泛灵论的范畴。在婚姻方面，大部分部落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夫妻关系十分稳定。在有些部落，也可以离婚和再婚。也有些部落实行多配偶制。例如，喜马拉雅山区的那加人部落以及中印度和南印度的一些部落便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喜马拉雅山区以及南印度，有极少数部落实行一妻多夫制。例如，在台拉登的卡萨人部落中，虽然现在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一家兄弟共娶一妻的习惯。长兄结婚时，他的妻子也被当成自己弟弟的妻子。这种婚姻制度，在远古时代可能就已经存在。它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有些部落实行抢婚，但要在事先协商和安排好。还有些部落实行买卖婚姻。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印度的部落民都属于弱势群体。独立以来，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印度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印度宪法将这些部落划为表列部落，予以专门保护，并拨付资金助其发展。随着印度社会的前进，部落民的生活方式不能不受到影响乃至冲击。例如，有些部落民到种植园和工厂矿山做工，势必要接触现代社会。这样一来，他们或是被同化，或是走向进步。也许，在印度社会发展起来之后，这些残存的部落可能走出与世隔绝的状态，最终消融在大一统的民族社会之中。

这些不同的种族与民族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印度文明。

三、印度国名的由来与演变

同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古国一样，印度也是在部落融合成为社会之后才建立国家的。印度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大约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出现在恒河流域，但它们都不太大。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为古印度的列国时代。公元前321年，摩揭陀帝国的孔雀王朝首次统一北印度。随后的几个王朝，都没有取得孔雀王朝那样辽阔的版图。笈多王朝之后，印度再次陷入分裂。玄奘在公元7世纪游学印度时，足迹遍及五印度。他的《大唐西域记》所记当时国家的数目达138个。即使在莫卧儿王朝和英属印度时期，印度也只是相对统一，各地大小土邦为数众多。可以说，古代印度大部分时间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印度诗人泰戈尔在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中说过，印度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一论断反映了历史事实。

印度诸语言中称印度为“婆罗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及《莲花往世书》中。《摩诃婆罗多》中著名插话之一《沙恭达罗》，讲述国王豆扇陀与净修林仙人义女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他们生有一子，名婆罗多。婆罗多长大后成为转轮王。他的后代被称为婆罗多族。因此，印度诸语言又名印度为Bharatavarsa，意思是婆罗多子孙之国或婆罗多族之国。沙恭达罗的故事后经笈多王朝时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改编为剧本而传遍印度乃至全世界。这似乎就是印度语言中国名“婆罗多”称谓的来源。印度古人亦称印度次大陆为瞻部洲（Jambudvipa），佛经及《西游记》中提到的南瞻部洲即指称或包括此地。

至于印度的英文名称，则源于印度河。印度人将这一民族文明的摇篮称为Sindhu（本义为河流，中国古代音译为“身毒”等）。但印度的近邻波斯人在说Sindhu时对其首字母S存在发音困难，遂将其讹变为Hindu；而Hindu一词因字母H弱化乃至失音，再变而为Indu。印度的名声因波斯人而传入希腊，希腊人遂以印度西部的这条河流指称整个印度地区。他们又将Hindu或Indu讹变为Indus。现在，Indus成了西方语言对印度河的通用名称。中世纪穆斯林入侵印度后，又依波斯语称印度为Hindustan（印度斯坦），意思是“印度人生活的地方”或“印度国”。同理，他们将印度教徒称为Hindus。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后，称印度教为Hinduism，称印度为India。India显然是从Indus演变而来的。

中国人至少在西汉时期已经知道印度之名。《史记·大宛列传》载：“其（大夏）东南有身毒国。（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引文中所谓大夏为中亚古国，《史记正义》释大水为河，则此河显系印度河。《史记》之后，《汉书》与《后汉书》等史籍对印度均有记载。东汉时，月氏居大夏故地。《后汉书·西域传》写道：“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屠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西域传》与《史记·大宛列传》有重复之处，但也增添了一些内容。“修浮屠道”指信仰佛教，而“不杀伐”正是佛教等印度宗教的基本教义。除了“身毒”、“天竺”之外，中国古人对印度尚有贤豆、忻都、欣都思、捐毒、印毒、印都、哂度等众多称谓。显然，它们基本是Sindhu的音译，只是不同时代不同译者选用了不同的汉字，但在读音上还是十分接近的。因此，初唐训诂学家颜师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则天竺也，塞种即释种也，盖语音有轻重也。”然而，这些译名用字大多缺乏美感。随着对印度了解的增多，玄奘认识到了中文译名的混乱。所以，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释名》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从张骞通西域到玄奘万里求法，中国人经历了七百余年才最终确立了印度的译名。一名之立，诚非易事。

四、印度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书将印度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史前至公元10世纪为古代文明阶段，公元10世纪至17世纪为中世文明阶段，17世纪至今为近现代文明阶段。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入侵印度次大陆，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古代文明开始衰落，但穆斯林在印度的推进也使印度文明呈现出新的面貌。公元10世纪后，穆斯林入侵频繁，对印度的影响明显加大。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建立，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开始。17世纪，盛极一时的莫卧儿王朝由于自身没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衰微。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印度基本处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古老的印度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掠夺、欺凌与冲击。印度的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学习和了解西方文明，反省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弊端。印度人的现代意识和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印度社会开始从保守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现代社会艰难跋涉，并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以非暴力手段战胜殖民主义，赢得民族独立。印度文明的这三个阶段，均有其各自的鲜明特点和非凡成就。

印度文明的古代阶段是其发祥、孕育并臻于成熟与全盛的阶段。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在印度生活，并留下史前文明的种种遗迹。考古学家在北方旁遮普地区梭安河谷曾经发现大量用鹅卵石敲制的工具。与此同时，在印度南方马德拉斯地区，原始人类已经能够制造石斧之类的工具。与梭安文化相比，马德拉斯文化似乎更为先进一些。大约一万年前，在印度河平原的西缘，已经出现印度最早的村庄。随后，外来移民纷至沓来。他们或携带货物寻求商贸机会，或统辖军队以图占领土地；游牧部落驱赶着牲畜寻找肥美的水草，农耕部落则挈妇将雏寻找宜农土地与栖身之所。他们渡过印度河，不断向东向南推进。到公元前3500年时，农业文明已经遍布整个印度河平原。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期间，许多村落在印度河中下游流域涌现。农业文明的发展虽然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特点，但也与外部文明如两河流域文明等建立了联系。

印度河流域农业和原始文化的发展，为随后出现的印度河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地域辽阔且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其所占面积大致与埃及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当。这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文明之一。城市街道宽阔，住房设施完备。妇女已经知道使用口红等化妆品和首饰。印章得到广泛使用，青铜雕像也已出现。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结束结绳记事的时代，开始创造并使用文字。这些文字主要保存在大量印章上。虽然世界各地古文字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这些文字的意义迄今尚未能够破解。有人认为，这些文字很可能是现在南印度广泛使用的达罗毗荼诸语言的早期书写形式。在今天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地带，依然有25万人讲属于达罗毗荼语系的布拉灰语。这或许是印度河文明语言的孑遗。中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可能与彝族语言存在联系。目前看来，这种说法还只能是一种假设。至于在度量衡方面，则已经出现二进法和十进法两种。印度河文明曾经一方面沿着印度西海岸向南印度扩展，另一方面沿陆路往东向恒河流域推进。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印度河文明在二三百年之间冰消瓦解。原因何在，众说纷纭。近年来，不少学者似乎更倾向于过度开发说、自然灾害说与生态演变说。印度河文明虽然由盛而亡，但毕竟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它的若干特征，也为后来者所继承。

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北印度进入吠陀时代。印度古代文明的又一辉煌篇章由此展开。雅利安人属于游牧部落，他们的活动加速了印度河流域原本半干旱地带的荒漠化进程。后他们继续向东，进入恒河流域。印度文明的中心随之从印度河畔逐渐转移到恒河之滨，确切地说是恒河与亚穆纳河之间的平原地带。雅利安人在征服印度河流域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之后，于数百年间逐渐使自己的雅利安文化与达罗毗荼文化融合起来。印度教的前身吠陀教就在此时诞生。公元前1500—前1000年左右出现的梵文经典《梨俱吠陀》，是吠陀教产生的标志。它是印度历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被认为是印度文学和哲学的源头。印度社会特有的种姓制度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吠陀文明即雅利安文明由此兴起，为日后印度教的发展和印度文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至半岛边缘地带的这一辽阔区域处于不同国家的统治之下。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列国时期。它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大致重合，特点相似。北印度的16个强国彼此对立，互相攻伐，不断争雄。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是摩揭陀，此外还有许多蕞尔小国。这一时期是印度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时，印度社会出现了类似我国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家并起，异说纷呈。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和社会理论应运而生，形成印度文化史上灿烂的一章。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便是这场思想文化较量的产物。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我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印度与中国同时出现思想巨人既非巧合，也非偶然。这一事实说明，两国社会发展阶段大体相当。由于政治、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许多城市在广阔的恒河平原崛起。其中一些一直存留到现在，历经沧桑成了历史名城。公元前4世纪时，印度富庶的名声传到欧洲。觊觎东方财富的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征“古老而腐朽”的亚洲，饮马印度河边，但却不敢贸然进犯恒河流域军事实力强大的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亚历山大虽然很快退出了印度，但一些希腊人却留在了旁遮普及西北边境。他们带来的希腊文化对印度西北部十六国之一的犍陀罗的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佛像带有明显的希腊化风格，只是到了后期才印度化。然而，这毕竟是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次重要接触与交流。

公元前321年，在亚历山大撤离印度河之后不久，月护王建立孔雀王朝，统一了北印度。到阿育王时代，孔雀帝国国力强盛，领土几乎囊括整个次大陆，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阿育王在征服位于今奥里萨邦的羯陵伽国后，面对众多涂炭的生灵油然而萌恻隐之心，于是幡然悔悟，放下屠刀，皈依佛法，施行仁政，成为一代开明君主。他对于佛教在印度本土和国外的传播功勋卓著。他又在全国各地以摩崖或石柱刊布诏书，其铭文为研究当时印度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铭文大多是用俗语写成的，以使当时的普通百姓能够领会王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现的铭文则用希腊文写成。阿育王石柱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其柱头则是石雕艺术精品。阿育王死后半个世纪，孔雀帝国土崩瓦解。与贾谊《过秦论》将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于“仁义不施”相反，印度有学者将阿育王的仁政当作孔雀帝国覆亡的根源。印度著名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则认为，孔雀王朝所以覆灭，原因在于阿育王的后继者无力供养帝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军队。

笈多王朝统治时期是印度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科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一个相当于我国唐朝的盛世，但在时间上早了几百年。笈多帝国的疆域与孔雀王朝大体相同，仍然以北印度恒河流域为政治中心。在位近四十年的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期间，为笈多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印度与阿拉伯、东南亚以及我国的贸易规模相当可观。国王本人主张宗教宽容，同时热衷赞助文学艺术。印度古代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生活在这一时代。举世闻名的文化瑰宝阿旃陀石窟中的一些最精美的壁画也创作于这一时期。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我国东晋高僧法显西行求法，称当时的印度“民人富盛，竞行仁义”。然而，这一强大的王朝却由于哒等外来民族的频繁入侵而最终倾覆，印度再度分裂为许多大小不等的王国。其中一些王朝，如南印度的朱罗王朝等，在印度教宗教艺术的发展上颇多贡献。

印度中世文明阶段的前期是以阿拉伯与中亚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并建立政权为标志的。印度内部的分裂、战乱和财富吸引了入侵者。从总体上说，印度古典文明由此开始衰落。阿拉伯人在712年到达信德。中亚穆斯林伽色尼王朝在963年建立以后，东向打败了印度的萨希王朝。进入11世纪，其苏丹马茂德17次侵印，大肆掠夺粮食与寺庙财产，以支撑其在中亚的战事。虽然遭到各种英勇的抵抗，穆斯林入侵者却几乎每战必胜。马茂德的接连胜利大大削弱了印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挫折了印度人抵御外敌的信心，为随后穆斯林的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印度教和佛教也不断遭受沉重打击。玄奘与义净曾经留学的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在12世纪被入侵的穆斯林焚毁。侵略者以反对偶像崇拜为名凿毁印度教神庙中的人物雕刻，并以暴力和经济手段迫使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到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趋于消亡。梵语及其文学也逐渐被新兴的地方俗语和俗语文学所取代。

随后入侵的穆斯林不但在印度定居下来，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先后以德里为首都建立了5个伊斯兰教王朝，并最终建立了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在莫卧儿王朝统治中期，印度国力臻于鼎盛，堪与我国康乾盛世媲美，其版图最大时囊括了除半岛南端之外的整个次大陆。

莫卧儿王朝的几代帝王都醉心于建筑。他们在印度建造了大量宏伟的城堡、清真寺和陵墓。阿格拉城堡、德里红堡、德里大清真寺、胡马雍墓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建筑物。蜚声世界的泰姬陵则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也最为瑰奇的建筑。这些石造建筑经历数百年风雨仍旧巍然屹立，成为这一王朝永恒的纪念碑，向人们述说着当时印度雄厚的国力和人民的创造精神。莫卧儿皇帝还在克什米尔修建了一批精美的花园，以供自己避暑之用。莫卧儿时期的细密画也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印度近现代文明时期虽然始于17世纪中叶英国人着手建立殖民政权之时，但西方殖民者早在15世纪末期就开始叩击印度的门户了。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船队经好望角抵达印度西海岸。当时正在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西方列强纷纷把贪婪的目光转向印度。17世纪时，荷兰阿姆斯特丹股市的波动，已经与从印度返航的货船是否平安到港息息相关。英国人最初到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18世纪中叶以后转为直接剥削。他们在印度建立的三大海港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新的中心。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使之完全沦为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在奴役与剥削印度人民的同时，也将西方文明传入印度。印度教的一些陋俗如寡妇殉夫的萨蒂制被明令废除。从19世纪中叶起，铁路与工业使印度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推行英语教育对印度社会进步产生了明显而长远的影响。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印度传统文化开始发生变易。印度学者P.C.甘古利认为，“印度十九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中世纪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迅速转变”。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最终导致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崩溃。

独立以来，印度文明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今天，在印度加速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之时，印度历史悠久而又丰富多彩的文明日益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和无穷的魅力。印度社会和印度文化的复兴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美国高盛公司最近的预测，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印度经济将一直保持5%—6%的增长率。到2050年时，印度的人均收入将是目前的35倍。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印度将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显然，作为一个整体，古代印度文明的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丰富；同时，它也是后来印度文明的根基。因此，本书的侧重点将放在印度古代文明部分。印度中世文明的重要发展时期相对较短，本书安排的篇幅也相应较小。印度近现代文明是其古代文明的继续。这是一个印度文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了解这一阶段印度文明的演变，对于我们了解今日的印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对这一阶段印度文明的各个方面也落墨较多。不过，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本书中只能介绍印度文明中的荦荦大者，因此不免有遗珠之憾。

印度文明最显著的特色是它的宗教性。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过多种宗教，其中以印度教最为古老、正统，对印度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也最广泛而深刻。多种宗教的长期共存和印度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是造成印度文化浓郁宗教性的主要原因。历史上，宗教文化一直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在印度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印度教丰赡的典籍和神话令人赞叹，它巍峨的神庙和精美的雕刻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卷帙浩繁的佛教三藏典籍本身就是一个光彩四射的思想文化宝库。印度佛教雕刻、绘画和建筑蔚为壮观，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达到了建筑艺术的顶峰。印度文化所涉及的种种方面，如文学、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民俗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宗教性，而宗教性则把崇高、壮丽、灿烂和精美赋予了所有这些文化形式。

印度文明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它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先后来到印度的不同种族与民族造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印度还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这些语言可以划分为4个语系，占世界语系总数的四分之一。印度目前使用的主要语言有18种之多，其中13种属于印欧语系，4种属于达罗毗荼语系。虽然印地语和英语同为印度联邦的官方语言，但后者才是印度实际通用的语言。一言以蔽之，操不同语言并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使印度文明呈现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

印度文明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每次外来民族的入侵，都给印度文明带来新的成分。它们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不断更新，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外来民族也无不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印度民族所同化。此外，印度文明虽然呈现出引人瞩目的多样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体现为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也体现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近代以来，印度文明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首先，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这一历史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在文学创作中，泰戈尔早就认识到宗教题材的局限性和与现实世界的脱节。他的短篇小说和中长篇小说就不再具有宗教特色。他的部分诗歌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在实质上已全然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宗教诗歌。印度独立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把世俗主义作为建国的重要方针之一，旨在遏制教派冲突和国家政治宗教化。这一方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度文明的走向。今日，现实主义以及各种现代流派已经成为印度文学艺术的主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昌明，印度文明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和世俗性已经十分明显。与那些政教合一或政治宗教化的国家相比，印度社会发展的活力和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珍视民族传统。印度社会没有经历过带有激进色彩的新文化运动，更不曾发生过像我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因此，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相当平稳，传统文化没有遭到人为的禁锢和破坏。印度人十分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和优良传统。例如，为了保护遍地文物古迹的历史名城德里，印度人将它整体保留下来。当年的决策者在德里之南辟荒另建新都（即新德里）的远见卓识令人钦佩。他们完整地保留了一座古都，也就完整地保存了珍贵的历史和文化。

第三，奉行拿来主义。印度文明从来就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如果说印度在殖民地时代曾经被迫接受西方文化，那么现在的印度可以说是在积极吸收世界上的所有先进文化，用以丰富并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本来，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就十分密切。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实行经济改革，又向世界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可以说，当代印度人的心态是相当开放的，也是善于学习的。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都可以直接阅读英文原著并用英语工作。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方面，印度人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印度软件业的崛起，既得益于印度人的数理逻辑能力，也得益于他们的英语能力。

印度文明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印度文明在近代的衰落不过是一时的历史现象。随着印度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印度文明终将大放异彩。尽管印度人在种族和语言等方面与西方存在亲缘关系，尽管印度文明会继续大量吸收西方文明的营养，但印度文明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价值体系。印度文明的变化只能是自身的一种嬗变。它既不会抛弃传统，也不会因循守旧。它植根历史，面向现实，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正焕发出无限的生机。




 [1]
 蚁垤著，季羡林译：《罗摩衍那·森林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2]
 印度政府新闻与广播部：《印度年鉴（2002）》，第189页。


上编 古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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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带有头饰和项链的女神雕像


第一章 史前文明

印度史前时期的历史只能靠考古发掘来了解。20世纪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对我们重构这一时期那里人类的生活画面，提供了很大帮助。在年代上，这一时期跨度很大，从200万年以前粗糙打制石片的出现，到公元前三千纪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建立，都在其内。印度河流域遗址的考察明确地显示着发达的城市文化的存在。尽管如此，其时其地的历史状况，仍旧要靠出土文物来讲述。石板、印章以及其他器物上的铭文迄未成功解读；而即使解读出来，一般认为，也不会对已有的考古结论做出根本的修正。这就是为什么会将这一文明归入本章叙述的原因。

一、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

南亚次大陆最早的人工制品，发现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附近的西瓦立克山（Shiwalik）西端。那里考古所得的工具和石片多用石英石打制而成，据古磁学分析，其时代约在200万年以前。一般认为，印度的早期旧石器时代即始于此。在同一沉积层里还有众多的兽骨化石，惜乎迄无人骨化石发现。在同一地区还发现过石制手斧，可定在约50万年以前。横跨今印巴边境南段的塔尔大沙漠在20世纪后期也发现了若干旧石器时代遗迹。拉贾斯坦邦的迪德瓦纳（Didwana）发现的石斧与西瓦立克形制相似，惟年代略迟，约在40万年前。最典型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文化，是取名于印度河上游支流梭安河（Sohan）的梭安石器文化，以及发达于印度南部和中部的马德拉斯手斧文化。前者也曾发现于杰卢姆河流域和南印度安得拉邦库诺尔等地，年代约在40万至10万或5万年前，以砍斫器为代表性器物，初为十分原始的砾石工具，粗大而厚重；后出现刮削器，乃至石片石器。这时的人已经学会了利用并控制火，能够驯养动物，帮助狩猎。他们也开始使用树皮、树叶和兽皮来御寒。后者的发现从次大陆中部到南部有渐增趋势，而以马德拉斯（今金奈）附近的遗址所得最为典型。它以两面打制的石斧和石片制成的砍劈器为代表器物，前期主要用石核做成，原料以石英石为主；后期则往往利用石片，原料亦多用玄武岩。手斧形制规整，有椭圆、杏仁和心形等形状，有的刀刃呈S形弯曲；石器数量也很可观。南印度克里希那和通加巴德腊两河的河谷地带，西印孔坎和马拉巴尔海岸，也有类似文化遗址发现。对于塔尔大沙漠的地层分析表明，自14万年前到2.5万年前，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这里气候潮湿，生态环境十分利于狩猎。在沙漠西部边缘今巴基斯坦贾克巴巴德县罗赫里山（Rohri Hills）中，产有可供打制工具和武器的燧石。在这些燧石产地周围，曾有若干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料加工场地发展起来。从4万年前开始，这里的气候逐渐变得干旱。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在此时开始，一直延续到1.5万年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是由经过初步打制的石核做成的两面平行的石片。至于石片的形制，则取决于不同的加工对象，是皮革、木头，还是骨骼。旧石器时代的其他遗址亦广泛见于古吉拉特、中央邦、孟加拉、奥里萨等地。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重要遗址还有卡纳塔克邦的汉斯吉、文底耶山区以及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散高洞。在文底耶山区，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已经风化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灰岩雕刻品，看上去似乎是一尊母神像。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出现了最早的岩画。

印度中石器时代的石器明显变小，出现了所谓细石器，材料主要是燧石，有刮削器、小手斧、砍刀、钻头等。中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十分广泛，其中以古吉拉特的朗格拉杰，拉贾斯坦的巴戈尔和纳巴达河畔的阿达姆加尔等最为重要。此时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变得多种多样，除狩猎、采集、捕鱼外，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养殖和小规模的农耕。狩猎文化和农耕畜牧文化共存并互相影响的例子也不鲜见，只不过其存在状况和影响程度常依地区环境和气候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中印度的山洞中和人类可以避居的山岩附近，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的岩画大量出现。它们主题广泛，如狩猎、各种猎物、采集蜂蜜、跳舞欢歌等，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从这些艺术作品中，我们还可以清晰看到某些岩洞已经成为宗教活动的场所。印度中石器时代约存在于4万年前至5000年前（或更早）之间。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印度的分布更为普遍，泰米尔纳杜邦的萨勒姆、喀拉拉邦的马拉巴尔、卡纳塔克邦的迈索尔、卡提阿瓦半岛、信德、俾路支斯坦等地都有发现，以山坡、河谷、湖滨、海岸为最多。这一时代的石制工具种类繁多，制作精细。抛光石器大量出现。所用材料是一种比石英更加坚硬，加工起来也更困难的黑色岩石。各地石器的风格不尽相同。这时的人对于颜色已经相当敏感，他们常选择玛瑙、长石、黑燧石和绿帘石等颜色不同的岩石来打制工具。陶器的制作已经比较普遍，也已知道使用陶轮，常见的器物有圆形的水壶、水罐、钵、花瓶等。已发现的陶器可大分为两类：朴素的和经过装饰的。前者又有多种，如粗面的、光面的、抛光的、着色的。后者也有压印花纹、刻花和线条描绘等诸多不同。这一时期陶器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色彩变化丰富。人们通过选用不同的泥土，添加不同的颜料和控制不同的火候来求得色泽的变化。最常见的颜色是红、黄、棕和紫灰。陶器上的装饰图案多是各种自然物，如叶子、花朵等。

渔猎仍是新石器时代人最主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在沿海地带曾经出土大量的网坠，说明当时有大规模的捕鱼活动，很可能是若干人共同协作用大网兜捕。栽培谷物的活动较前更为普遍。出土的石器中已经有了碾子和石臼，比哈尔邦的奇兰德遗址发现了烧焦的稻壳和麦粒。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学会了建造水库，并发明了打井和制绳的技术。豢养动物的种类也多起来，先是狗，然后是母牛、公牛和山羊。食物比以前丰富了，除根茎、水果和坚果外，还有野菜、豆类和谷子，以及兽肉、鱼和乳制品。制作奶酪和酥油的技术也已发明出来。这时的衣饰十分简单，一般穿得不多。除了用树皮和兽皮遮身外，又发明了用棉和毛做的衣服。男人用一块布围在腰际，甩出一头披在肩上；女人则穿一件及膝的裙子。

金属的发现使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早使用的金属是金，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用它来做装饰品。印度最先发现金的地方在南部。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都从南印度进口过黄金。美索不达米亚一份迦勒底铭文曾经提到经常有船只从这里开出去，航行很远的路，到印度贩回金子来做装饰品。随后使用的金属是铜。它逐渐取代石头，成为制造工具的主要原料。但是印度各地使用金属的情况并不一致。北印不少地方出土过铜制的工具和武器，但南印在石器时代以后，紧接着就是铁器时代，其间并无铜器时代作为中介。铜器和铁器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放弃了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生活，转而开垦田地，进行农耕。随着铜器和铁器时代的来临，印度的史前时期便结束了。

新石器时代的人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宗教意识。他们相信生命的循环，崇拜祖先和神灵。为了使死者安宁，他们开始建造坟墓。新石器时代结束时，焚化尸体和瓮藏骨灰的风俗流行起来。同骨灰一起掩埋的还有生产工具、武器和陶器等。人祭已经普遍存在。这时的人们已经具备初步的天文知识，知道在日常生活和举行祭祀时通过立竿见影的方法确定时间。这就是原始的日晷。

三、新石器时代的典型遗址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遍及南亚次大陆，它们内容丰富，却又各有特点，显示出发达程度的不同。以下是几个典型的例子。

（一）几处北部遗址

这里着重选择几处次大陆北部的文化遗址予以叙述，主要是因为，在它们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中，多少预示着嗣后就在同一地区繁荣昌盛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诞生，其间体现着一定的承袭关系。有的早期印度河流域文明便是就地建立在既往的新石器时代末期遗存之上的，如下面提到的科特·迪季遗址。正因为如此，这里提到的某些遗址有时又径称前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址。

基利·库尔·穆罕默德遗址（Kili Ghul Mohammad Site）此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基达河谷，所属时代约在公元前6000—前2400年。这里的居民已能打制石锄、石犁和石镰用于农耕，也出现了碾磨谷物的磨石。粮食用陶罐贮藏。陶罐常在外表施以红色或黑色图案，成为双色或多色彩陶。陶轮的使用已较为普遍。铜器的使用已经出现。人们住在干打垒或用泥砖砌成的房屋里。他们开始聚居，并逐渐形成村落。

阿姆里文化（Amri Culture）阿姆里位于次大陆北部信德地区，印度河下游右岸。这里所显示的，是一种铜石并用的早期村落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出土陶器的特点是，器壁较薄，呈粉红色；亦有的陶衣呈淡黄色或奶油色。花纹装饰丰富整齐，带有几何图形的倾向；后期出现了鱼鳞纹图案和动物图案，瘤牛之类的装饰母题数量增多。中期的器物中有带底座的盘。该文化前期没有发现建筑物，后期出现了用石料和泥砖建造的房屋，并且显示出由村落向设防的城镇转化的趋势。

布尔扎霍姆文化（Burzahom Culture）布尔扎霍姆在克什米尔地区。它所代表的该地区这一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400—前1400年，可以分作两期。前期居民住在深约2米的地穴之中，所用陶器亦较粗糙，有碗和侈口瓶等。后期居民始在地面筑起干打垒或土坯房屋，制陶已经使用陶轮，成品有灰、黑、红等色，常予抛光，较为精致。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制，有斧、锛、磨盘、带孔刀等，多经磨光。其他还有骨制的针、锥，骨、角制的鱼叉等。大量骨、角制品的发现，说明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当时的人也讲农耕，作物有大麦、小麦、稻米、扁豆、豌豆等。曾有一件铜镞发现于该文化的末期，似乎表明冶金技术已经开始为当时人所掌握。

科特·迪季遗址（The Site of Kot Diji）这一遗址也在信德地区，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它主要是一座长500英尺、宽350英尺的城堡和城外低地的居民区。城堡四周有高而厚的围墙，系在岩石地基上垒以毛石，再加砌泥砖而成。早期陶器形态粗笨，罐口无外伸的唇边；晚期的则不仅有侈唇，亦有明显的颈部，并绘有水平线、波纹和环状曲线等几何图形纹饰。陶轮已在使用。出土的除有打磨精细的薄刃石刀、各种陶器、石弹和陶弹外，还有手镯、珠饰和小赤陶牛偶等。从上述建筑的形制看，这里似乎已经有了高度组织性的社会。

库里文化（Kulli Culture）名为库里的山丘村落遗址，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南部，存在于公元前2700—前2400年。它属于一种铜石并用的文化，出土有铜镜、铜别针和铜斧的毛坯，以及以瘤牛和地母神为主要形象的大批陶偶。人们居住在粗陋的房屋里，房屋用泥浆砌合卵石和方形石料而成。

（二）中印度和南印度

在恒河流域以南的文底耶山山地中，也曾有若干新石器时代的发现，统称“文底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年代有的可以上推到公元前七千纪，如科尔迪赫瓦（Koldihwa）；而最近的则已进入公元前二千纪。这里的原始人类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圆形棚屋里，上苫茅草，所用工具和器皿有石刀、磨光的石斧、骨器以及粗糙的手制陶器，陶器上时有绳纹。遗址中发现过一处小的牛栏，也曾见到稻壳，唯所食稻子是野生还是种植的，目前尚无法判断。

印度半岛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定居点属于公元前三千纪初，居民多营牧业。当初利用放射性碳进行测定年代工作，是从当地牛栏里焚烧的大堆牛粪中取样的。这说明，这里最早的定居者是些半游牧民，他们豢养了大批的瘤牛。已知最早的定居点在科德卡尔（Kodekal）和安得拉邦的乌特努尔（Utnur），时间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其他重要的遗址还有卡纳塔克邦的婆罗门吉里（Brahmagiri）和提克勒科塔（Tekkalkota），以及安得拉邦的纳加拉居尼孔达（Nagarajunikonda）等。提克勒科塔曾有三件黄金饰物出土，但未见其他金属制品。在这些地方还发现了石斧、骨制尖状物、优质的磨光灰陶以及少量的红底黑花彩陶等。断面呈椭圆形的石斧多半做成三角状，装有带尖的把柄。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牛的占大多数，山羊和绵羊的很少。在南印度发现的石斧形制普遍相似，这说明在公元前二千纪这里曾有大量的放牧者广泛游徙。

（三）梅赫尔格尔（Mehrgarh）遗址

梅赫尔格尔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格奇县，在距基达市不远的锡比镇附近。20世纪后叶梅赫尔格尔遗址的发现，将古代印度的文明史推前了约4000年，其意义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梅赫尔格尔诸遗址的年代跨度很大，达5000—6000年，可以分为两期：一从公元前八千纪到前六千纪，另一从公元前五千纪到前四（或者三）千纪。年代最早的遗迹发现在厚厚的冲积土掩埋之下，距离地表23英尺。第一期又可以发现器物的不同而下分为特征明显的两个阶段。

第一期前段为公元前八千纪至前七千纪，可以称作新石器时代无陶期。这一时期典型的工具是石刀，有半月形的，也有三角形的，有的还装着木柄，用黏胶剂粘牢。此外还有一种抛光的石斧，但数量较少。就在这一时期中，当地人学会了种植大麦和小麦，豢养绵羊和山羊。不过在动物骨骼遗存中大量瞪羚骨的存在，说明当时人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狩猎。人们住在泥砖构筑的房屋里。葬俗简朴，陪葬品有贝壳或石珠做的项链和篮筐等，偶尔也有杀殉的羔羊。

第一期后段为公元前七千纪至前六千纪。在这一时期内，陶器出现了，农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骨骼发掘证明，在此期开始时，瘤牛和山羊、绵羊的数量已经大于狩猎所获动物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一种不大的新型建筑。它们形状相似，一般认为就是谷仓。显然，谷物生产在当时已经常有剩余。葬俗较前复杂。构筑墓室时，先挖一深坑，然后横向掏洞，尸体入葬后，用泥砖墙将洞口封住。在第一期结束前，还出现了未经烧制的手捏女性泥偶。

梅赫尔格尔遗址提供了一幅清晰的早期定居农耕生活的图景。这里有适合定居生活的建筑，人们手艺不同，各有营生。海贝和各种次等宝石如绿松石和天青石的使用，意味着贸易的存在；商旅所行，很可能已达到沿海地区，或者中亚。

与第一期相比，第二期变化明显。公元前5500年左右似乎发生了一次地壳构造上的大变化。变化导致大量泥沙的沉积，将第一期的遗存完全掩埋住了。不过，几乎所有第一期的文化特征都还保留着，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陶器的使用更加普遍。谷仓的数量增加了，有时甚至增加得很快。若干厚实的砖墙和台基的存在，表明某种大型的纪念性建筑已经矗立起来。最早的铜制品和象牙制品也出现了。聚居地的面积显著增大，以适应人口的不断增加。

在这一时期的生产活动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外来材料的使用越来越多，加工手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考古材料说明，在公元前4800年—前3300年这一段时间里，这里生产了很多用软石料如皂石和石灰石做成的石珠。用来打孔的可能是铜制或石制的钻头。至于对付玛瑙、碧玉之类较硬的材料，则需要特别坚硬的石料来做钻头。当地还生产过各种海贝做的装饰品。所有这些石珠和海贝饰物，以及它们的加工工具，都需要外来材料。加工手段的复杂，则表现在产品往往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和多位工匠之手。这里的陶工和模型工手艺很好。他们能做出各式各样的陶器和细致精巧的偶像，有动物形，也有人形。烧制陶器常用直焰窑，有时为了成批烧制水缸之类的大件，也用大型的地窑。不过，烧制釉陶的窑址尚未见到。

梅赫尔格尔的存在，预示着公元前四千纪次大陆北部原始城市形态的发展。梅赫尔格尔以及类似遗址实为印度河文明繁盛时期成熟城市的最早雏形。通过它，人们还可以了解人类和动、植物最初的关系是怎样的。学者们认为，梅赫尔格尔并不是那一时代文化现象的孤本。有迹象表明，同样的遗址还在俾路支地区广泛地存在着。这些农业定居地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逐渐发展成由商业往来联系起来的各种生产中心。到公元前4千纪中期，它们扩展到了印度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到该千纪末期，某些最初形式的设防城市开始出现，面积2—20公顷不等。这些可以称作早期印度河文明的定居地具有相近的制陶风格，即前面提到的科特·迪季风格，文化也表现出走向一元的倾向。

四、早期印度河流域文化

约自公元前5000年开始，在今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就有越来越多的定居点建立起来。当地的居民靠经营农业生活，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其他作物，并饲养牲畜，如牛、山羊、绵羊等。各定居点的生产技术水平大体相同，所用工具和器皿既有石制的，也有铜和青铜制的。彩陶的制造水平已经很高，不同地域和人群所制陶器在形制上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来。到公元前四千纪中叶，这样的农业定居点已经开始在印度河流域广泛散布开来。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不少地方出现了向城市社会的逐步转化。到公元前2600年左右，在哈拉帕（Harappa）等地已经有了发达的城市文化。这一时期通常称作早期印度河流域文化时期。它的遗址分布很广，南自印度河三角洲，北沿印度河直到旁遮普，更向东延至哈里亚纳，东南可达卡提阿瓦半岛的索拉什特拉（Saurashtra）。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遗址在有些地区，特别是旁遮普，并没有发展成后来成熟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

五、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

成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到前二千纪初叶，前后约600年。它是古代世界最优异的文明花朵之一，包括的地域也十分广阔，北起萨特累季河（Sutlej）上游，南到坎贝湾，西起阿拉伯海的马克兰海岸（Makran Coast），东到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处，都在它的范围之内。在已经发现的数百处城市和村镇遗址中，最重要的是哈拉帕、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昌胡达鲁、卡利班甘、巴那瓦里和罗塔尔，其中又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城最为典型，也保存得最为完整。

两座城市的周长均约5公里左右，都是由一座建筑在6—15米高的人工土丘上的平行四边形城堡，和一个地势较低，但面积更大的市区组成。城堡和市区之间隔有沟渠（人工河或一条大河的支流）。城堡内筑有防御工事，以及谷仓、公共浴室、会议厅、作坊、住房等。作为城市主体的市区是居住区，摩亨佐达罗的街道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直角相交，定位准确，而且大多数修得笔直，最宽可达9米。在主要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灯柱，供夜间照明使用。这些大街把城市划分成一个个小的街区，每个街区内又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小巷。城市建有统一的排水网，每户的污水都通过水沟排到街巷的下水道里。下水道连着巨大的涵洞，使污水最后排入河流。城市看来是经过周密设计后才动手兴建的。房屋多用泥坯或尺寸划一而又烧制得很好的砖块建成，有仅有两间屋的小住宅，也有占地广阔的大寓所，间或还有两层的楼房。房舍规模的不同似乎透露出贫富不均的迹象。差不多每家都有水井、浴室和下水道。城堡内的大谷仓长45米，宽22.5米，高墙厚垒，十分坚固，其中的十字通道可以保证仓内有良好的通风。这里还有一座24米见方的圆柱大厅，带有长长的走廊和低矮的坐凳，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地方。大公共浴池，长12米，宽7米，深2.4米，建在一个庭院内。院子四周有回廊。浴池的底部和壁部的砖缝都灌了浆，后面还衬有隔水层，以防渗漏。一般认为这样大的浴池是和该城的宗教活动有关的。市民们在参加宗教仪式之前，可以在这里沐浴。在公共浴池的北面，还有8个独间小浴室，磨砖对缝，非常坚固。它们估计是给有圣职的人员准备的，他们住家就在浴池顶部的二层楼上。整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虽然说不上艺术，但是非常实用。

六、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的经济生活

这里的居民多从事农业生产，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大麦，可能也有水稻。谷物一般是在坚实的平地上或鞍状的石板上碾的，有时也放在木臼里舂。这里的人还种棉花、胡麻、芝麻、芥末、椰枣、豌豆、甜瓜及其他蔬菜和水果。饲养的动物则有牛、山羊、绵羊、骆驼、禽、鱼、狗，甚至还养了猫。印度河流域城镇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在制陶、纺织、染色、造船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很高的技艺。不少住宅里都有纺锤和纺轮，说明棉纺和毛纺在这里是很普遍的。他们已经能够利用金、银、铜、锡、铅等金属制造各种器物，但最重要的手工业还是制陶。陶器可以分为两类：手制的和陶轮制的。也发现了一些烧制陶器的窑。在陶制容器中，有些是普通家用的，做得比较朴实；有些是贮藏贵重物品用的，加工甚为精巧，或者加上彩绘。他们常用的工具和家什有针、钻、刀、斧、锯、镰，形状和图案各异的彩陶、大理石制品、苇席、骰子等；武器有矛、弓、箭、匕首、钉头锤、投石器以及铜和青铜的剑。由于发现了玩具泥车，所以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发明了牛拉的轮车。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的商业十分发达。莫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等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同中亚、波斯、阿富汗、古吉拉特、南印等地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进口的主要有金、银、锡、铜、玉石和大理石。出口的大宗是布匹。在印章和陶片上出现过船的图形，意味着可能有过航运贸易。船的两头明显上翘，与克里特、埃及、苏米尔的极为相似。有的船上有桅和樯，有的有舱和橹。尽管看上去像河船，但也有人推断它们曾被用于海上航行。罗塔尔有一个考古学家认为是船坞的建筑。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过形制与莫亨佐达罗完全相同的印章，而在莫亨佐达罗又发现过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盒子，这些证据都支持了当时印度河流域城市与西亚、埃及有过海上贸易的说法。随着商业的发展，度量衡系统也变得完备和精确起来。这里的砝码一般用燧石、石灰石、片麻岩等做成，多是立方体的，间或也有圆形或圆锥形的，大小不等。大的必须穿上绳子或金属环才能提起，小的则只有首饰匠才用得上。也发现过金属和陶制的秤盘，但没有秤。估计秤杆是木头做的，年代久远，已经朽坏了。考古工作者仔细地核查了这些砝码的重量，发现它们相当精确地构成了一个按1，2，4，8，16，……这一级数递增的完备系统。在摩亨佐达罗发现过带有刻度的贝壳，在哈拉帕发现过一根铜杆的残段，估计都是尺子。长度的计算大约是十进位的，但单位长度似乎还不统一。

居民中男人和女人的衣服区别不大。他们用一块布围在腰际，上身搭一条披巾。性喜修饰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男人蓄各式各样的胡子，女人戴扇形头饰。饰品用金、银、铜或其他金属做成，镶嵌着珠子或次等宝石，常见的有天青石、绿松石和紫水晶等。首饰上雕刻着这样那样的图案，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平。妇女也使用口红和其他化妆品。她们有椭圆形铜镜和象牙梳子，甚至还有小型的梳妆台。

七、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

当时流行的宗教信仰，一般认为是以母神为形式的女性能力崇拜，这在西亚的古代文明中甚为习见。大量存在的小型女像说明了这一点。当地的居民可能在女像面前焚烧油膏和香料，甚至举行人祭。在男神中，有一种三首塑像很引人注意，某些学者认为它就是后世印度教湿婆神的原型。还有很多圆柱形和圆锥形的石头，也被认为是湿婆的另一形象，并由此推断这里存在着阳物崇拜。除此以外，对于树木、动物、水、火和太阳的崇拜在这儿也很盛行。至于前面提到的大浴室，有人认为是河神的庙宇，有人认为它只不过是祭祀之前例行沐浴的地方。

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已经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它们大量见于印章、石板、铜板和陶器之上。在已发现的3000多份铭文中，有的只有一个书写符号，有的多达26个。几十年来，专家们在解读这种文字上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获得圆满的成功，因此它仍旧是一个谜。我们目前只知道它在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的整个时期内是一致的，无大发展。这说明此前它已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此外，由于它符号众多（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有人统计为396个），所以不会是拼音文字。它的书写规则是一行向左，一行向右。印度河流域文字之谜一旦解开，我们对于这一文明的了解将会大大加深。

我们还没有在工艺和美术上发现什么惊人之作，然而大量出土的印章还是雕刻得十分出色的，其中动物的形象尤其生动。各种小塑像和护身物也做得相当细巧。有一座青铜塑像风格独特。这是—个裸身舞女，左臂上的镯子直套到肩部，蓬松的发髻垂在脑后。她右手叉腰，左手搭在翘起的腿上，做出一副挑逗的姿态。有人推测她是寺院的舞伎，当时的中东就有这类女子；寺庙蓄妓也是后世印度教的一个突出特点。

八、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亡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的年代，现在尚无统一意见。一般认为它的繁盛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到前二千纪初叶之间。这一文明的创造者，不少学者认为是达罗毗荼人，但也有人说是苏米尔人，或者是混居的原始澳洲人、地中海人及阿尔卑斯人。至于这一文明是怎样突然消失的，学者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推测。过去，通常的看法是雅利安人的入侵给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雅利安人受到这里繁华城市和巨大财富的吸引，从西北方侵入并毁灭了这一地区。促使人们做出这一假定的主要根据，是在莫亨佐达罗发现过狼藉陈列的38具人体骨骼，上面有明显屠杀致死的痕迹。同时，在雅利安人的圣典《梨俱吠陀》中又一再提到他们曾攻打过土著人带有高墙厚垒的城市；他们的战神亦即古代酋长因陀罗也因此而被称为“堡垒的破坏者”，他“撕裂城堡就像岁月毁掉衣服一般”。但是这一假定目前还缺乏更有力的考古学证明。另外有人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并不是突然毁灭的。不是由于河流改道，就是由于长期缺雨，也许由于灌溉系统遭到破坏，或者由于过分砍伐森林造成了水土流失——总之，是某种生态环境上的原因使土地贫瘠下去，乃至变成沙漠，结果这里的人们放弃旧居，迁移到别处去了，比方说到古吉拉特。不过，这也仅是假说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同以后的印度教文明是有内在联系的，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婆、阳物崇拜以及某些动植物的崇拜，都可能是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居民那里继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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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吠陀时代崇拜的因陀罗神


第二章 吠陀时代

吠陀时代名称的由来，是因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印度最早的文献“吠陀”，其在印度人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亵慢，远胜于孔孟之于中国人，而我们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认识，又在颇大程度上要靠对于这一经典的读解。当然，考古证据也是异常重要的。没有相应文物的支持，任何推断终究不能成立。吠陀神圣经典的纂集者和吠陀文化端绪的开启者是雅利安人。他们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开始从西北方入侵，后逐渐散播到南亚次大陆各地，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并创造了如今人们所知的印度主流文化。

一、雅利安和雅利安人的入侵

雅利安（Aryan）这个词实际上有两重意思，一是语言名，一是由学者构拟的操此语言的种族名。它源于梵语“雅利阿”（arya），而“雅利阿”这个词一说派生于印度古代梵语动词√ri，意为“升高”、“上行”，因而有“高贵”之义。其内涵经引申又有“可敬”、“忠诚”、“信仰正确”等意义；词类再转，即包括了具有这样品性的人，也就是高贵的人、高种姓者、自由人、精英等。“雅利阿”另说衍自名词arya，意为“家主”，而“家主”之义又源于它的原义“殷勤（待客）”，后者更来自ari，意为“陌生人”。这一说法看来勉强，但相信它的学者并不少。此外还有来自伊朗语、某些欧洲语言如爱尔兰语等各种说法，不一而足。

雅利安作为语言名有广狭二义。广义上与印欧语这种理论上认为存在过的原始母语同义。印欧语系的构建，其功首属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William Jones，1746—1794年）。不过在他以前，已经有若干学者注意到了不同语言的亲缘关系。16世纪末，意大利语言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曾将欧洲语言归为罗曼、日耳曼、希腊和斯拉夫四语族。1767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詹姆士·帕森斯写了一部书《雅弗的后裔》。雅弗是挪亚的第三子。《圣经·创世记》说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是人类三大支系闪米特（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含米特（埃及人、库什人等）和北方民族（包括大多数欧洲人）的祖先。这些民族各说自己的语言。18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热心于在《圣经》和古代历史之间建立联系。帕森斯受时风影响，从语言方面着手，对比了凯尔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斯拉夫、印度（用孟加拉语）、伊朗等语族的词汇，特别是基本数字，指出它们有明显的类似之处。于是他得出结论：欧洲、印度和伊朗诸语言皆出同源，即雅弗后代所说的语言，这些后代从挪亚方舟登岸的亚美尼亚流徙到了不同的地方。真正建立历史比较语言学，并提出印欧诸语同出一源的，是皇家亚洲学会的建立者威廉·琼斯。他1786年在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梵语同希腊和拉丁语的内在联系。他说：“梵语尽管古老，却有着精妙的语法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也比它们更优雅。然而，在动词字根和语法上，它又与它们相似。其相似程度之深，已不可能纯出偶然，而任何语言学家倘能对三者加以考察，都很难对它们来源相同的说法避而不信，只是这来源恐已不复存在。我们还可以假定，虽然已经夹杂了各自的独特方言，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亦与梵语同出一源。原因同上，虽然说服力稍逊。此外，波斯语似乎也可以归入这一语族。”后来，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1818年）、德国语言学家法兰兹·博普（1816年、1833年）、雅各·格林等经过研究，再申同样观点。印欧语系由此构拟出来，而最早提出这一名称的，则是英国学者托马斯·扬（1813年）。一般认为，属于该语系的诸语言在公元前二千纪至一千纪通行于欧洲大部及西亚和南亚部分地区，后广泛传至世界其他地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凯尔特、亚美尼亚、波罗的—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安纳托利亚、吐火罗、印度—伊朗等语族，皆在其列。

狭义上的雅利安语，仅指印欧语分布区东端的印度—伊朗语族，且往往特指所属两语支的前者，即印度语支。印度语支又称印度—雅利安语支，包括最古老的吠陀梵语和以后的古典梵语、俗语，以及现代的印地、孟加拉、旁遮普、古吉拉特、马拉提、僧伽罗、信德、乌尔都等语。

雅利安曾被用作种族名，其义也有广狭之分。广义上指亚洲和欧洲一切操印欧语系语言的人。研究者们认为，远古时，他们的祖先可能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19世纪中叶以前，学者大多认为这个地方在兴都库什山或喜马拉雅山附近某处。该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主要是语言学家，对旧说提出质疑。随之新说层出，至今已有多种，如德国、西南乌克兰、南斯堪的纳维亚、高加索、北极、波罗的海、南俄罗斯和南乌克兰草原，等等。苏联学者伊万诺夫等还曾提出亚美尼亚说，恰与前述帕森斯的看法相合。不过诸说中以南俄和南乌克兰草原一说学界应和较多。据推测，原始印欧人生活的地域大约在25万到100万平方公里之间，时间为公元前4500年到前2500年。可能因为人口增多，社会压力加大，这些印欧人的祖先从他们的原始聚居地迁移出来。向西向北的几支形成后来说凯尔特、希腊、意大利、日耳曼、波罗的—斯拉夫等语的民族。南下一支中的赫梯人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初到达小亚地区。其余大部几经徘徊，后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平原略事居留后，于该千纪上半叶开始进入西亚、伊朗和印度北部。中叶前后，来到伊朗的雅利安人又分出一部分向东，穿过阿富汗，侵入印度。这些东迁者以留居伊朗者并不崇奉的《梨俱吠陀》为圣典。有人认为该圣典的最早部分形成于伊朗，说明大迁徙之前分裂已成定局。前后分批入印的雅利安人靠畜牧业为生，能征惯战，用他们灵便的马拉战车和青铜（一说铁）武器降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这些居民此时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并有城市可住，虽文明程度更高，但也相对柔弱。他们大部分由达罗毗荼（Dravida）人构成，被入侵者称为“达萨”。此词在新来者使用的梵语中与“雅利阿”相对，有“奴隶”之意。雅利安人很快学会了农耕，并在宗教文化上积极吸收本地因素。有影响的当地人不久亦开始踏入新来者的上层社会。随着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和中印度的不断推进，两者间的同化也在不断进行。作为狭义种族名的雅利安，则指操印—伊语族诸语，留居伊朗和长驱入印的那一部分人。更狭一些，则往往指伊朗人。有学者指出，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的“埃利阿”（Airya）即“雅利阿”，曾是波斯人的自称。公元前6—前5世纪波斯名王大流士一世也曾自称“雅利安的后代”。近世伊朗（Iran）更是由此得名。

对于前面的传统说法，也有一些研究者不表赞同。印度学者潘德（G.C.Pande）认为，西方学者所说的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并征服了当地扁鼻子、黑皮肤的土著人“达萨”，而《梨俱吠陀》的若干内容正是这一斗争的记录等等，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实际上，《梨俱吠陀》里的雅利阿指“虔诚的家主”，而“达萨”则指恶魔或者不信神的人。对于雅利阿和达萨对举，古代印度的吠陀注释家从来不曾说过有什么种族含义。吠陀人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种族意识。他甚至认为，没有人确知有一个雅利安种族作为征服者进入印度，而从印度河到阿姆河这一带很可能原来就是一部分说印欧语者的栖息地。印度著名历史学家塔帕（Romila Thapar）也说：“以前的那种理论现在已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主张有一个雅利安种族侵入北印，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并且建立起雅利安文明，而后世印度文化的精髓便是自这一文明而来。”她认为完全可以抛开入侵假说，转而研究另外的相关问题，如印度—雅利安语言是如何进入印度的，它又是怎样在北印度逐步取得主要语言体系地位的，等等。语言并非一定要靠大规模的入侵手段来传播。移民、游牧民、商人等皆可传播语言。只要一种语言有优势，它就会为人所接受。因此她主张不提印度—雅利安人，而说“说印度—雅利安语的人”。这些印度学者的观点似乎可以从另一位英国学者那里获得支持。剑桥大学教授柯林·伦弗雷认为，印欧人是8500年前从今土耳其中部迁移出来的。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农业技术，人口迅速增加，不得不向外扩张。其扩张速度平均为每一代30公里。他们向西通过希腊、南斯拉夫、德国等，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到达大西洋岸边。东移的一支于公元前6000年到达印度次大陆。印度河流域文明即为他们所创造，而并非如传统所说是在他们打败达罗毗荼人时摧毁的。

但是，古代雅利安人入印后的活动和生活状况，至今人们能够了解的，毕竟不早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实际上，这种了解也只是概略的，因为我们所凭借的基本上是他们古老的圣典“吠陀”和后世考古成果。“吠陀本集”计有四种：《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梨俱吠陀》约产生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其他几部，以及附属于“吠陀本集”的若干文献，则产生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为了研究的方便，历史学家把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作“前吠陀时期”和“后吠陀时期”。

二、前吠陀时期

吠陀文献尽管不是历史著作，但对于我们了解其成书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还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梨俱吠陀》提到了喜马拉雅山和旁遮普的各条河流，但没有提到文底耶山和其他印度大河。由此看来，前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还只是活动在阿富汗、旁遮普至德里一带，尚未涉过亚穆纳河。梵语雅利安一词的意思，如前所述，是高贵者。雅利安人把自己的敌人称为达萨或达斯由，说他们是“黑皮肤”、“无鼻子”和“不事献祭”的人。这显然是指种族和宗教皆与雅利安人不同的土著居民。他们被雅利安人战胜了，逃到山林里去，留下的便沦为奴隶。久而久之，达萨在梵语中就成了奴隶的代名词。

前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经济。牛是他们饲养的主要牲畜。《梨俱吠陀》中表示战争的词是“求牛”，女儿又叫“挤牛乳者”，可见牛群是当时雅利安人财富的主要形式，牧牛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母牛一天挤三次奶，常用的燃料是牛粪饼子。雅利安人畜养的其他牲畜还有山羊、绵羊、马、骆驼和大象等。农业发展起来，其作用亦日趋重要。基本作物是大麦和小麦，一年两熟。雅利安人已经认识到耕作的意义。他们给土地施肥，驾二牛犁地，并用镰刀收割。为了进行灌溉，他们开凿了水渠。村子里有自己的手工业。木匠制造车辆、船只、犁、家具和其他家什。铜匠制造工具和武器。金匠制造各种装饰品。妇女主要的工作是纺织、染色和刺绣。也有专门行医、理发和以唱歌跳舞为业的人。医生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用草药给人治病，间或也动些小手术，而以巫术符咒替人驱除邪魔则是他们的另一专长。商业也已发展起来。《梨俱吠陀》里提到一种叫“尼湿迦”的东西，有人说是钱币，但也有人说是装饰品，如项链。不过即使当时还无通货，至少物物交换已经十分发达。母牛和“尼湿迦”都曾当作一般等价物使用过。远途贩运主要靠马匹和牛车，内河航运可能也已开始。同巴比伦和其他西亚国家的通商关系始终未断，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布匹和皮革制品。

雅利安人在《梨俱吠陀》时代的生活是部落性质的。最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单位是家庭。家庭由一个年长的男子掌管，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服从他。同一氏族的若干家庭组成一个“格罗摩”即村，村有村长。上一级的单位是“维舍”即氏族公社，以及“那”即所谓“国”（有的说是部落）。这里各级组织的关系以及“国”的性质还不十分清楚。国与国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时有发生，胜利者往往可以将远近若干个国置于自己的宗主权之下。国王一般是世袭的，权力很大，但他还不能过分专断行事，而必须考虑民众的意见。民众可以撤掉他们不满意的国王而从王族中另选一个。约制王权的主要有两个机构：“萨密底”和“萨帕”。前者是全体公民大会，主要进行选举国王和决定对外宣战等重大事宜。后者是一种元老会议或是各村长的联席会议，讨论各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事务，兼理诉讼。国王身边有一位世袭的“国师”，是他的大祭司和最高咨政。国师也跟随国王参加征战，为他祈祷安全和胜利。

战争虽然经常发生，但是并没有常备军队。每个适龄公民在战时都要参军上阵。重大战役国王常亲自率兵冲杀。军队由步兵、骑兵和战车组成，国王和贵族在战车上作战。战士们身披铠甲，头戴铜盔，常用的武器是板斧、长矛、弓箭、投石器等。箭身用苇秆做成，箭镞是牛角或金属的，有的浸过毒汁。指挥战阵使用军旗，并有鼓乐助威。临阵脱逃被视为奇耻大辱，所以每个战士都能奋勇作战。

前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虽然已经进入父系社会，但妇女依然很受尊重，在许多方面可望得到与男子相同的待遇。一家之主是最年长的男子，全家的财产都归他所有，仅某些动产如牛、马、金银等有时可属于家庭的个别成员。家产一般由儿子继承。不过如无男性后嗣，女儿也可以提出继承要求。妻子同丈夫一起参加家庭的宗教活动，是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妇女也同男子一样受教育并参加各种学问的讨论。《梨俱吠陀》中有的圣诗就是精通圣典的女学者创作的。青年女子在选择配偶上有相当大的自由。这方面虽应征得父母的同意，但并非绝对必要。一个不受欢迎的女婿可以用彩礼买得岳家的欢心。同样，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女子在结婚时往往也要陪上大笔妆奁。婚姻纽带已经具有神圣的性质。基本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但国王和其他贵族可以纳妾。寡妇一搬不再改嫁，不过还没有后世罪恶的殉夫制度。早婚和深闺制度也还没有出现。

教育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老师凭记忆口授吠陀经文，学生一段段跟着背诵。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当时已有文字。

宗教信仰在这一时期还比较单纯。人们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力，把它们当作神，但又给它们以人的性格。《梨俱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崇拜的主要神明有：天神伐楼拿（Varuna）、黎明女神乌莎（Usas）、太阳神苏罗耶（Surya）、火神阿耆尼（Agni）、雷雨之神因陀罗（Indra）、风神伐由（Vayu）、地神波里蒂毗（Prithivi）等。崇拜的方式非常简单：点上一堆火，向火里投放一些祭品，同时唱几首献给众神的优美的赞歌，以此博得神的欢心。祭品都是普通的食物和饮料，如谷物、酥油、肉、牛奶、苏摩酒等。一般人都可以在家里，在一家之主的主持下，进行这类献祭活动。不过国王和贵族的祭典要豪华得多。

三、后吠陀时期

后吠陀时期是指《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及附属于“吠陀本集”的诸“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产生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600年。在这一时期内，雅利安人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区域，东面到达孟加拉，南面到达文底耶山，而在印度半岛的西部，则通过古吉拉特和马尔瓦进入了德干高原。旁遮普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地位，政治生活中心已经移到了“中国”，即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地区。

此时雅利安人的经济生活已经以农业为主。土地开始为私人所占有。耕作技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据说最重的犁需要24头牛来拉。作物的种类增加了，除大麦和小麦外，还有稻米、豆类和芝麻等。他们已经掌握了各种作物不同的播种和收获时间，认识到农时的重要。农民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常常诵唱圣歌，祷告天神，希望摆脱旱涝灾害，获得丰收。我们可以在《阿闼婆吠陀》中见到这类圣歌。他们也豢养了大批的牲畜，并开始为它们建造棚舍，以遮避骄阳和风雨。母牛已经变成神圣的动物，宰杀母牛要受严厉的惩罚。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贸迁有无，逐利远近的商人把货物带到各处。大宗的商品是衣服、羊皮、首饰等等。交易可以是物物交换，也可以以现金为中介进行。当时通行一种圆形的金块，但它是否是现代意义的钱币，还不清楚。专门以食利为生的放债人出现了。商人公会似乎也已开始萌芽，社会上职业的划分比以前更为精细，主要有陶工、木工、金匠、冶炼工、织匠、屠夫、理发匠、洗衣匠、编篮匠、绳匠、首饰匠、商人、术士等。妇女主要做染织、刺绣和编制器皿的工作。运输方面较前吠陀时期有了一定的改进。道路的修整受到重视。主要的运输工具是牛车和船。马和象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大量剩余产品的出现，征税代替了以前的自由纳贡。地域性的王权已经形成。部落或小国之间竞逐最高统治权的斗争经常发生。一个取得了宗主地位的国王常常举行一种叫做王祭的盛大仪式来宣告他的霸权。所有宾服的国王届时都要参加，在献祭仪式中充当陪侍的角色。也有些强大的国王以马祭的形式争逞雄威。马祭的举行方式可见后文婆罗门教有关章节的叙述。

政治体制方面，后吠陀时期继续盛行君主制度。王国比以前大了，君主的世袭地位更形稳固，有的可达十代以上。有关王权产生的理论也出现了。《爱达罗氏梵书》中有一个故事说：天神和妖魔之间发生了战争，天神屡败。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发现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于是他们选出苏摩为王，结果战胜了妖魔。《百道梵书》也说：最初，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这时强横至上，人人自危。为了摆脱这种不安定的社会状况，大家公推一人为王，他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全，而人民则以奉献贡品作为报答。这些王权产生的理论还带有社会契约思想的痕迹。但是，到了后吠陀时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已是君权神授理论。《阿闼婆吠陀》说，国王乃是人中之神。一国征战的胜利，也常常被解释为因陀罗神对于国王宠佑的结果。但是，这时的君权还不是无限的，国王也不得事事独断，牵制他的还有宫廷大臣和“萨密底”、“萨帕”两种会议。传说称这两种会议为生主神的双生女，可见在理论上其神圣性还不下于王权。不过其权威较之前吠陀时期已经下降。“萨帕”的政治职能日益丧失，逐渐变成只管诉讼的司法机构。“萨密底”在文献中提到得越来越少。王国扩大以后，地方官员就出现了。有一种叫作“舍得波地”的官员，负责管理一百个村庄。还有一种叫作“斯它波地”的，驻在偏远地区，管理当地的土著人。一般的司法事务由村里的审判官主持，有一个小法庭协助他。传统和习惯是司法准绳，有时也用水或火的神裁法。对犯法者的惩处相当严厉。当场抓获的小偷可能被判截手或死刑。小罪可以罚金相抵。肉体折磨也是惩罚之一。

妇女的地位明显地下降了。她们不再像前吠陀时期那样受到普遍的尊重，也不再能染指祭祀活动。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的权利取消了。她们挣得的一切，都归父亲或丈夫所有。她们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连到“萨帕”去旁听的资格也失去了。一夫多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统治阶级之中。“萨蒂”即夫死妇殉的习俗开始萌芽。不过，妇女在知识界似乎还保留着施展才能的机会。有些有学问的妇女不但常为人师，个别的还能参加宫廷的学术论辩。

印度社会所独有的种姓制度，到后吠陀时期开始定型。种姓制度把社会中的人分成四个等级，或称四瓦尔那。梵文“瓦尔那”原意是“颜色”、“特征”或“种类”。这种制度规定一个人生而属于某一瓦尔那，终身不变。瓦尔那有高下之分，理论上，其次序为婆罗门（Brahmana）、刹帝利（Ksatriya）、吠舍（Vaisya）和首陀罗（Sudra）。婆罗门是精通吠陀圣典、掌管宗教事务的僧侣；刹帝利是掌握政权和兵权的王室贵族及武士；吠舍是占人口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商人；首陀罗是被视为不洁，专服贱役的人。前三者可以在参加一定的宗教仪式后获得“再生”，所以又称为“再生者”；首陀罗则没有这种资格。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后的最初时期是没有种姓制度的，那时只有两个阶级：高贵的、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黑皮肤的土著奴隶“达萨”。渐渐地，雅利安人内部出现了阶级的区分。由于祭祀时用的吠陀梵语在俗常生活中日见废弃，难于通晓，而崇拜仪式又发展得极为繁缛复杂，普通人已无法自己行祭，非敦请专门研究圣典，精通祭祀仪节的人代庖不可，这就产生了一个专职的婆罗门僧侣阶级。他们除解释圣典，代人行祭外，还负责青少年教育。随着雅利安人的定居和扩张，以及众多王国的出现，战争频繁了，规模也在扩大，这就为军事贵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他们掌管国家行政，领兵抵御外敌，从而形成了刹帝利阶级。其余的大多数雅利安人则构成吠舍阶级，他们从事工农业生产，经商或凭各种技艺生活。原来的达萨，现在变成了首陀罗，留给他们的只是那些肮脏、繁重而卑下的工作。社会虽然划分了四个等级，但是在形成僵化的种姓制度以前，也还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最初，一个吠舍仍然有可能变成婆罗门或刹帝利，只要他从事了相应的工作。同时，这三个阶级也可以互相通婚，乃至与首陀罗结合。到前吠陀时期结束时，种姓之间的界限变得分明起来，高级种姓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编造的种姓起源说也出现了。《梨俱吠陀》第十卷也即最后一卷中，有一首《原人歌》。在这首歌里，作者把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分别说成是从原人布鲁沙的口、臂、腿和脚转化而来的。在以后的年代里，有关种姓内部通婚、共食和职业世袭的规定逐步建立并严格起来。种姓制度在后吠陀时期趋于定型，并开始向僵化状态过渡。吠舍的地位日渐下降，首陀罗的处境更为悲惨。婆罗门和刹帝利高居于统治地位，既互相利用，又为夺取最高地位而明争暗斗。

文献的大量出现，说明后吠陀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已经普遍提高。教育制度也有很大进步。男孩子长到一定年龄需行拜师礼，然后住在老师家接受教育，直至学业完成。在这期间，他不仅要学习各门功课，还要服侍老师，为老师拾柴，看牛，外出乞求施舍。学生按规定应过一种贞洁的生活，并在学习期间努力养成道德。学业圆满结束后，学生或他的父母要送给老师一定数量的祭品作为束。

对于一个雅利安再生者来说，一生要经历四个阶段，称四行期（Asrama），这四个阶段是：

（1）梵行期（Brahmacarin）从5—8岁开始，到25岁。这主要是学习期。在这个时期内，学生和老师住在一起，由老师对他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发育负责，其关系有如父子。学生过着简朴纯洁的生活，不接触任何享乐手段，一心从师学诵吠陀经典，了解在戒行方面对再生者的种种要求。他同时还学习日后于生计有用的种种知识和技艺。在老师家里，不论出身如何，所有学生都受着一视同仁的对待。这也是一个体力和精神的养成期。

（2）家居期（Grihastha）从25岁到50岁。学业完成后，他要回到家里，开始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内，他结婚，生子，以一定的职业养活家人，并履行属于自己的社会职责。作为一家之主，他还要保持好祭火，按时照规定的仪节，举行必要的祭祀。这是一个典型的世俗生活期。

（3）林栖期（Vanaprastha）从50岁到75岁。一个人完成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到50岁就应离开家庭和自己的村庄，到森林里去居住。在这里，他放弃肉食和其他美味，仅以蔬菜和水果为生。他不再注重衣着，只拣些别人丢弃的褴褛披在身上，四方流浪，行无定踪，旁观世事，荣辱不惊，在断绝一切世俗的欲望之后，专心致力于“吠陀”和其他经典的钻研和思考。他还可以去修苦行，以获得控制自我的能力。这是一个无家，无火，无快乐，无保护的生活阶段，实际上是谋求最后解脱的预备期。

（4）遁世期（Sannyasin）大约到75岁以后，他就进入了遁世期。从此他完全弃绝人寰，住在森林里，身穿树皮衣或兽皮衣，仅靠野果和植物的根、茎为生，每天做五次祭祀。他把自己感官的感受能力限制到最低程度，摒绝一切爱和恨的冲动，既不关心自己的生死，更无喜怒哀乐之情。他逐渐放弃食物，只喝白水；最后甚至连白水也不再喝。这是对人世彻底冷漠，只待最后解脱的阶段。经过后世的发展，它更成为专心追求对于最高本体梵的亲证，以实现梵我合一为目标的最后人生阶段。印度教传统认为遁世期是人生的极致。在这样的遁世者面前，任何人都要躬身施礼，把为他服务视作莫大光荣。

四行期的制度虽然早在前吠陀时期就已经提出，但真正严格遵照实行的并不多。理论上也承认人可以越过某些中间阶段，而直接去修苦行。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对于雅利安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还是有深刻的潜在影响的。

宗教信仰的情况在后吠陀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前吠陀时期诸神虽然仍旧是崇奉的对象，但是各神的地位却有所升沉。崇拜仪式变得异常繁复，充满陋规。有些祭祀长达12天乃至一年。一两个婆罗门不能胜任了，不得不用一批。他们各司专职，有的针对不同祭祀选择不同的圣诗，有的备办当用的设施，有的专管献祭的仪节并吟唱圣歌，有的全面督导，以杜绝任何纰漏。苦行成了表达信仰的重要方式。很多人弃绝尘世，遁入山林，修炼各种折磨自身的苦行。他们相信苦行可以带给人神秘的超自然能力。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糜费不赀却又鲜见功效的祭祀活动发生了怀疑。他们转而对宇宙和人生进行哲学性的探讨。尽管他们的思辨活动带有很浓的神学味道，但比起陈腐的祭祀却是一个进步。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在各奥义书中，认为：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是梵，而物质世界乃是它的幻象；个人应以自身灵魂与梵的合一为目的；肉体可以消灭而灵魂不会死亡，它要附着在另外的肉体上进行永无休止的轮回，而来世命运又取决于现世的行为，这就是所谓业报；只要认识到梵的本性并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就能超出轮回，摆脱生死，达到解脱。这些思想加上日渐僵化的种姓理论，就构成了这一时期产生的婆罗门教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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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里亚南丹伽尔（比哈尔邦）的阿育王石柱，公元前242-前241年


第三章 从分裂走向统一

吠陀时期的雅利安人在其东进的过程中，除与土著居民屡有冲突外，为谋求政治优势而进行的内部斗争同样经常发生。梨俱吠陀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十王之战”即是一例。当时据有西北印度的婆罗多族在苏达斯王的领导下甚为强盛。以布鲁族和耶度族为首的十国联合起来，企图抑制它的发展，却在波鲁希尼河（今拉维河）一役惨遭败绩。尽管以强凌弱的并吞不断进行，但是直到吠陀时代末期，印度社会仍旧处在多国并存的分裂之中。这样的局势，在吠陀时代以后又继续了三四个世纪。这一阶段，史称列国时期。

一、列国时期

公元前7世纪到前4世纪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列国纷争、攻伐不休的年代。思想界和宗教上也是异说蜂出，宗派林立，各执一端，争鸣激烈，很像大约同期中国的春秋时代。到公元前6世纪初，印度，主要是北部，出现了十六个强国，它们是：

（1）迦尸（Kasi）：在今北方邦南部。都城波罗奈是佛教文献所列八大城市之一，地处恒河北岸，水陆交通方便，工商业发达，市场繁荣。迦尸曾经十分强盛，但为时不长。此时已渐趋衰弱，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为萨罗所吞并。

（2）萨罗（Kosala）：在今北方邦，位于恒河中游北部，都舍卫城。国王是吠陀文献中提到过的甘蔗族的后裔。萨罗此时正十分强盛，到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被摩揭陀国所灭。名王波斯匿是释迦牟尼同时代人。建于舍卫城的园精舍是佛教传道的重要圣地之一。

（3）鸯伽（Anga）：在今比哈尔邦东部，恒河下游，是十六国中最东面的一个，都城瞻波。公元前5世纪并于摩揭陀国。瞻波亦为佛教文献所列的八大城市之一。它是恒河南岸重要的商业中心，经海路与南印度和缅甸皆有贸易往来。

（4）摩揭陀（Magadha）：处于恒河中下游，在今比哈尔邦的中南部，都王舍城。早期由于远离吠陀文化中心，摩揭陀曾被视为落后地区，但到列国时代，却已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王舍城攻守皆宜，为形胜之地，亦是佛教和耆那教的重要圣地。

（5）弗栗恃（Vrijji）：在恒河中下游北部，是由弗栗恃、离车、毗提诃等八个成员组成的部落联盟，以离车部落贵族为首组成寡头统治。都城毗舍离是离车首府。公元前5世纪灭于摩揭陀国。

（6）末罗（Malla）：在今北方邦东部，是由九个宗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五百末罗”会议。都城在拘尸那伽，即释迦牟尼涅的地方。

（7）车底（Cedi）：占有今亚穆纳河下游以南，纳巴达河上游以北地区。都城为叟格底麻底。车底国早期奉行君主制度，后来似乎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最后为摩揭陀所吞并。

（8）伐蹉（Vatsa）：佛陀时代的四大强国之一，位于亚穆纳河流域，在今阿拉哈巴德以南，亚穆纳河沿岸，都城为赏弥。该国优填王是佛教的崇信者，传说曾在释迦牟尼去世后为之铸造金像。伐蹉一度与另一强国阿底处于敌对状态，后亦为摩揭陀所吞并。

（9）俱卢（Kuru）：在恒河上游，今哈里亚纳邦东部，都天帝城。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所描绘的大战就发生在俱卢国。传说国王坚战将国祚付与其弟之孙环住王，后者的次子林军从象城徙往天帝城，继续沿用俱卢国名。但这时它的重要地位已经失去，最后为难陀王朝所兼并。

（10）般遮罗（Pancala）：原为一古老部落，在今北方邦的西北部。恒河横贯其境，北部首城为阿喜制多罗，南部首城为剑毕离。般遮罗原为君主国，到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成为由若干部落联合而成的共和国，后灭于难陀王朝。

（11）摩差（Matsya）：在今拉贾斯坦邦东部，亚穆纳河上游以西，都城为毗罗陀纳伽罗。它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也是一个强国，一度成为车底的一部分，最后并入摩揭陀国。

（12）修罗色那（Surasena）：在今北方邦西部，都城摩头罗在亚穆纳河右岸。国王阿底普特罗崇信佛教。在他的支持下，佛教传播到了恒河上游地区。修罗色那后来亡于难陀王朝。

（13）阿萨卡（Assaka）：十六国中惟一的南印度国家，在今哥达瓦里河中游，都城在波坦那。该国强盛时，曾发动过对于羯陵伽（在今奥里萨）的战争，后为难陀王朝兼并。

（14）阿底（Avanti）：在今乌贾因地区，都城优禅尼，是列国时代四个强国之一。它的国王普罗调陀是佛陀的同时代人。后该国于公元前4世纪末并于孔雀王朝。

（15）犍陀罗（Gandhara）：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周围地区，都城叉始罗为古代印度西北重镇，发达的商业与学术中心。恒河流域的很多婆罗门学子和刹帝利王子等都到这里来学习吠陀经典和其他各种科学和技艺，包括医学。

（16）甘谟惹（Kamboja）：在犍陀罗以北，今克什米尔西部，都城为罗补罗。公元前6世纪末以后二百年间先后被波斯和马其顿人所控制，至前4世纪后期被孔雀王朝并吞。

这十六国不过是列国时代大量小国中比较强大的。它们多数是王国，但也有个别共和国。这些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和战争，在两败俱伤之际，它们的统治者又往往以互相联姻取得暂时的和解。经过长期的兼并，萨罗、摩揭陀、伐蹉和阿底的势力逐渐扩大，成为霸主，其中以摩揭陀国最为强大。

二、摩揭陀国建立霸权

在十六国不断的争斗中，摩揭陀逐渐崭露头角。摩揭陀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是一个四周有山脉和河流保护的国家。首都王舍城外有五座小山作为屏障，攻守皆宜。摩揭陀国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宋河可以淘金，流经境内的恒河和穿过加雅城的大路也为经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元前6世纪统治摩揭陀的是诃里央迦家族。约在公元前545或546年，瓶沙王（Bimbisara，汉译佛典意译“影胜”）登上王位。不久，他吞并了东面的鸯伽，并通过与萨罗和离车统治者的联姻，获得了大量土地和丰厚的收入。摩揭陀国迅速富强起来。公元前516（又说493）年，阿世（Ajatasatru）弑父继位。他继续奉行扩张政策，但是很快陷入了萨罗、弗栗恃和末罗等国的包围之中。为了抵御弗栗恃人，他在恒河与宋河交汇处的华氏村构筑了工事。这个地方后来发展成为有名的华氏城。阿世有一批多谋善断的能臣。在他们的协助下，他吞并了弗栗恃，削弱了萨罗，迫使萨罗国王嫁女赔地。约在公元前489年，阿世的儿子优陀夷袭位。他进一步扩建了华氏城。据佛教文献记载，优陀夷以后的几代国王，都是些弑父篡位者。人民反叛了，起而拥戴一个名叫湿术那伽（Sisunaga）的大臣为王。

湿术那伽的儿子迦罗输伽继位后，把首都迁到华氏城。迦罗输伽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暗杀。他的几个儿子幼弱无知，王权遂为一个名叫摩诃波德摩·难陀的人所得，时间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

一般认为，刺杀迦罗输伽的就是摩诃波德摩·难陀。他出身微贱，父亲是理发师，母亲为宫廷的高等妓女（另说父亲是国王，母亲是一个首陀罗女子），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他因为颇受王后宠爱而得以出入内廷，谋害国王，后又以摄政身份杀死王子，篡得王位，建立难陀（Nanda）王朝。摩诃波德摩迅速消除了所有对他构成威胁的刹帝利，大权独揽，然后放手扩张领土。他征服了萨罗，进而把难陀王国领土的西境推到比亚斯河。在东南方，他的势力延伸到了羯陵伽（今奥里萨）。

摩诃波德摩的王位先后由他的八个儿子继承，最后一个叫达那·难陀。据希腊作家说，他的王朝拥有巨大财富，还有一支由2万骑兵、20万步兵、2000辆战车和3000头战象组成的军队。为了搜括财富，维持庞大的军队，他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年轻的冒险家月护·孔雀（Candragupta Maurya）乘机率领一支军队参加了推翻难陀王朝的起义，最后力挫群雄，建立了孔雀王朝。

三、波斯人和希腊人入侵印度

波斯人的入侵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居鲁士（约公元前600—前529年）在波斯建立阿黑门尼德王朝后，曾发兵远征印度，使印度河以西的地区成为他的属国。大流士（公元前550—前486年）即位以后，继续奉行扩张政策，派斯凯莱克斯率兵进攻印度河流域，占领了直到拉其普他拿沙漠的广大地区，把它归作波斯的第二十个行省。此地贡物数量巨大，超过了所有其他各省。大流士的儿子泽克西斯保持了对这一地区的某些控制，还从这里征集了一支部队。不过叛乱已经时有发生。以后，波斯的控制日益削弱，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这里已经分裂成若干独立的小国。

小国之间的对立使它们忘记了共同的利益，分裂的局面再一次导致外族的入侵。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为马其顿王，两年后开始远征东方。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消灭了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三年以后，他越过兴都库什山，企图占领西北印度。公元前327年冬，他征服了库纳尔河和斯瓦特河一带的土著部落。次年春天，他利用船搭的浮桥，在奥辛德渡过印度河，叉始罗王安皮献城归降。经过短期休整，亚历山大又向杰卢姆河进发。在这里，隔岸陈兵以待的是波罗斯王强大的军队。亚历山大用声东击西的方法转移了波罗斯的注意，在上游27公里的一个急转弯处渡过杰卢姆河。前来阻截的一小队印度兵被希腊人驱散，不久，两军主力在伽里平原接战。波罗斯有3万步兵、4000骑兵、300辆战车和200头战象。但是亚历山大凭借灵活机动的军队，利用波罗斯的轻敌思想和战略错误打败了他。波罗斯王陷入重围后仍奋勇厮杀，但败局已定，终因身负重伤，力尽被俘。亚历山大问他愿受何种待遇，他傲然回答：“待我一如国王！”亚历山大释放了他，并且把王国归还给他，以为抚慰。波罗斯在希腊军队离开以后的情况不得而知。亚历山大继续东进，蹂躏了杰卢姆河以东的许多部落和王国，然后渡过奇纳布河和拉维河，袭取桑伽罗城，来到比亚斯河畔。他希望渡河向东，占领恒河地区，但是被热带病和连年苦战拖得疲惫不堪的士兵再也不愿与顽强抵抗的印度军队作战。他们拒绝前进。亚历山大只好在岸边垒起十二座高耸的祭坛，以志其东征的极点，然后班师杰卢姆河，再沿印度河南下，回到巴比伦。从公元前326年3月渡过印度河，到公元前325年9月离开俾路支，亚历山大在印度共停留了19个月。19个月内，无数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孩子惨遭屠杀，大批城镇遭到焚掠。亚历山大在扫荡过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城堡，屯兵据守，其他大片土地则委诸曾经投附他的印度王公。就在他撤离印度的次年，印度人杀死了他的西旁遮普省总督菲力浦斯。他安排在其他各地的留守官员也始终未能对当地建立有效的统治。

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使印度第一次和西方发生了接触，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渠道从此打开。波斯人带来的阿拉米字母，经过演化，在印度变为卢体文字。这种文字在西北印度一直通行到公元3世纪。孔雀王朝时代的建筑和宫廷礼仪，据某些学者说，也受到波斯的很大影响。希腊人把他们的钱币带到了印度，使印度的铸币技术获得了很大提高。印度天文学家亦从他们的希腊同行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反之，印度在哲学、艺术、数学和医药方面也影响了希腊，并进而影响了基督教。

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的征略活动削弱了这里众多的部落和王国。他也曾尝试在杰卢姆河以西建立两个行省，留军屯守，委派总督，并使河东诸小国受其节制。这一切都为新的孔雀王朝建立较为持久的统一帝国铺平了道路。

四、月护王与孔雀王朝的建立

难陀王朝的腐败和亚历山大的撤退为孔雀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条件。新王朝的建立者是月护·孔雀。月护·孔雀据说出身寒微，是达那·难陀王和一个漂亮女仆的私生子。但佛教和耆那教经典另说他出身刹帝利种姓。孔雀族是一个小国毕波利伐那（在今北方邦哥拉克浦尔北面）的王族。该国在公元前4世纪处境窘迫。月护是在猎人、牧人和孔雀驯养人中间长大的。传说他年轻时胆识非凡，热衷冒险，曾在旁遮普会见过亚历山大，结果由于出言狂傲，惹怒了这位大帝，险些丧命。后来，他在文底耶森林地区遇到叉始罗的婆罗门底利耶（Kautilya）。底利耶精明过人，曾到华氏城谒见难陀王以求一申，不意反遭难陀王的侮辱，只好愤而出走。在他的协助下，月护找到一笔财宝，并用它募集了一支雇佣军。他率领这支军队来到摩揭陀，推翻了难陀王达那，杀死了这个家族的所有男性成员，接着乘亚历山大回军之机，占领了旁遮普。

月护在公元前321年（一说前324年）左右称王。他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不久即拥有了一支由9000头战象、3万名骑兵和60万名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队。运用这支军队，他征服了整个北印，包括马尔瓦和卡提阿瓦半岛，向南直打到纳巴达河。当时受亚历山大指派统治叙利亚的是他的部将塞琉古。他逐渐把势力扩展到印度河，并想进一步袭取河东土地，恢复旧日亚历山大的声威。公元前305年，月护王击败了他，使他不得不割让今喀布尔和坎大哈以东的大片土地并嫁女和亲，所得回报不过是500头大象。此后塞琉古又向孔雀王朝派了一位使节麦伽斯提尼。

作为一个乱世夺权的枭雄，月护王一向以胆略和坚忍著称，他的统治是严厉而粗暴的。断肢、肉刑和死刑常常使用。他使用身高体壮的妇女充当卫队，因为她们不会滋生推翻他的野心。为了躲避行刺，他从不在同一卧室内连宿两夜，白天的睡眠亦无定时。晚年他皈依了耆那教。公元前297年（？），他放弃王位，漫游到南方的迈索尔，在那里按照耆那教的习俗绝食而死。

五、孔雀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

麦伽斯提尼约在公元前302年来到孔雀王朝宫廷。他在印度北方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并动手写了一份报道，名为《印度》。《印度》本书已佚，他的报道只能散见于其他引用过该书的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作品之中，而且多有舛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后世了解孔雀王朝初期情况的重要材料。

底利耶在孔雀王朝建立后担任月护王的宰相，在完善帝国行政，巩固帝国统治方面提出过很多重要建议。他的《利论》一书全面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统治手段。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尽管还有很多争论，但历史学家大多承认它能够反映孔雀王朝时代的政治情况。

孔雀王朝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原来的小王国和共和性质的部落联盟失去了独立，一概纳入帝国政府统一的管理之下。只是为了统治上的方便，某些部落内部还允许继续保留原有的政治组织形式及其首领的若干特权。国王的权力加强了，并且在理论上把他和神联系起来。大臣会议可以制约王权，但最后的决定权已操在国王手里；他还可以通过选择会议成员的方法来加强对它的控制。帝国分为若干省区，由王子或国王的其他近亲充任总督。省内小区的统治者可能选自地方。在这里保持低水平的地方自治，有助于安抚当地臣民。省区政府的臣僚会议权力较大，并可与国王直接交通，目的在于节制王子，防止他们利用总督地位谋反。中央还向地方派出各类监督官，在各行政中心工作，起联系地方政府和中央的作用。他们也监管商业、农业、纺织、林业、酿酒业、屠场、仓库、兵工厂、度量衡、娼妓、军队等等。地方上还有为完成税收而设的土地丈量员、收税员、会计员等。省区的数目不详，至少有四个：北方省，首府叉始罗；西方省，首府优禅尼；东方省，首府托萨利；南方省，首府苏伐剌吉里。此外可能还有一个由华氏城直辖的省区。国王雇用大批间谍，作为他了解民情和各类官员工作情况的耳目。他们是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利用他们是众所周知的常规统治手段。间谍是从社会各阶层中招募来的。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商人、隐居者、苦行僧、工匠、乞丐、妓女各色人等，混入社会，搜集情报，报告国王。侦查罪犯也是他们的任务。

农业早已取代游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基础。根据土地的好坏，农民要向国家缴纳收获的1/4—1/10作为捐税；通常是缴1/6。在政府注册的手工业行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以固定工资为生的自由雇工也出现了。工业生产要向国家缴税，并由主管官员在已纳税的产品上加盖印章。税率一般是产品价格的1/10。在产地购买未经上税的商品要受严厉的惩罚。国家对商品的价格实行监督，禁止商人在商品的尺寸和重量上做手脚。外国货可以免税，以鼓励国际贸易，但外国商人本身并不受欢迎。从北方运到南方的大宗产品有皮革、毛毯、马匹。从南方进口的主要有钻石、螺钿，宝石、珍珠、黄金等。向西方出口的主要是胡椒、桂皮及其他香料、珍珠、玛瑙、棉布、孔雀、鹦鹉、象牙制品。来自西方的则是马匹、红珊瑚、亚麻布和玻璃等。

为了官员来往和通商的方便，公路大批地修建起来。孔雀王朝的行政机构内专门设置了负责修建和养护道路的官员。大路上置有醒目的路标。从西北重镇叉始罗到首都华氏城的大道在几个世纪内都是国内和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

帝国军队由骑兵、步兵、战车队、象营、水军和给养部门组成。按官兵来源不同可分为世袭军队、雇佣军队和属于各社团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世袭军队，由他们组成国王的常备军。他们是战斗力量的核心，享受着特别的待遇，和平时优游度日，战争时冲锋陷阵，薪俸甚厚，因此有余裕资助别人。

孔雀王朝时代有无奴隶劳动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是有奴隶劳动的，从事家务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所受的压迫不及希腊罗马的奴隶那么残酷，而且可望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并有自己的收入和积蓄。雅利安人也有暂时沦为奴隶的。奴隶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买来的或作为礼物送来的，以及在自己家里生的。在社会中地位最低的是贱民而不是奴隶。奴隶一般并不像贱民那样被当作污秽不洁之物。

六、宾头沙罗与阿育王

约在公元前297（或298）年，宾头沙罗（Bindusara）继承了月护留给他的王位。后世人关于他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有一个绰号叫“杀敌者”，说明他卓有战功。他可能向南方派遣过军队，征服了文底耶山以南直到佩内尔河的地区。在外交方面，他与塞琉古的继承人安条克一世保持着友好往来，接待过塞琉古王朝派来的使节代马库斯。他在位约25年到28年。

公元前272年宾头沙罗病笃，他的儿子阿育（Asoka）闻讯从优禅尼（今中央邦的乌贾因）总督任上赶回。不久老王病逝，阿育同长兄苏深摩展开了激烈的夺取继承权的斗争。在宫内大臣的帮助下，他取得了胜利。公元前268年，阿育正式灌顶即位。执政初期，阿育王的主要活动是镇压叛乱，巩固政权，并继续扩大疆土。

公元前260年，阿育王对位于今奥里萨邦的羯陵伽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打得非常残酷，不但消耗了大量财物，仅阵亡和被俘的人就有二十多万，还有几十万人死于随战争而来的饥馑和瘟疫。孔雀帝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却给阿育王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渐成为他难以摆脱的精神负担。此外，羯陵伽战争以后，孔雀王朝统一帝国的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完成。南亚次大陆的所有地区虽然还没有全部囊括进来，但是已经不存在与孔雀王朝抗衡的力量了，再向南端或从西北向小亚细亚发兵，已经不会给帝国带来更大好处。有鉴于此，阿育王断然放弃了战争手段，改行和平政策，以期创造出和平的环境，在一个民族众多，信仰复杂、对于刚刚实行的中央集权还不习惯的国家里，通过怀柔安抚和促进融合的办法来发展经济，提高文化，巩固政权，巩固帝国。

阿育王的新政策叫作正法政策，这是他从非暴力原则出发制定的一套广泛适用于个人伦理、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温和政策。正法的基本原则有六条，即：少行不义、多做善事、慈悲、慷慨、真诚、纯洁。它要求人们做到：尊敬父母、年长者和老师，服从他们；慷慨地对待婆罗门、沙门和其他出家人；忠于朋友，尊重奴隶和仆人；怜悯穷人和不幸的人；放弃杀生，放弃战争，保持各宗教派别之间的和睦团结，等等。由于孔雀王朝正处在一个教派林立、矛盾复杂的时代，所以阿育王对于宗教团结格外重视。他不仅积极鼓吹宽容精神，更提出了若干缓和教派对立的具体办法，如宣传构成一切宗教本质的共同东西，作为各派的共同语言和调和基础；要求人们克制对于异己派别的批评，学会互相尊重，进而培养各教派之间的团结意识；召开宗教会议，使不同教派的代表人物会面，以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提倡学习别派经典，使各派信徒都成为多知多闻的人，以摆脱狭隘的宗教观念。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他也同样尊重其他教派，甚至专门为它们的僧侣开凿洞窟。他的这种态度曾经影响了不少后世的开明君主。

为使正法政策深入人心，阿育王采取了如下措施：（1）颁布有关诏书，将它们镌刻在石壁或石柱上。在这些诏书中，他一一罗列正法的具体内容，反复譬解，号召人民加以遵行。（2）设置正法监督官，专司正法的推行和实施。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上自皇室贵族的宅第，下至农民工匠的茅舍，旁及拘押囚犯的监狱，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3）身体力行，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活动，建桥修路，植树凿井，开设医院，引种药草，如此等等。他还放弃了历代帝王游山玩水的习惯，代之以宣教旅行。通过旅行，他广泛接触各派僧侣和寻常百姓，向他们施赠钱财，宣传正法。

正法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在阿育王统治的后30年间，孔雀帝国内部没有出现过大的战争，也不曾发动对于邻国的侵略。印度人民在经历了十六国以来300年攻伐不休的动乱以后，第一次获得了30年和平。农村人口增加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兴建起来，加上铁器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手工业行会普遍建立，经官方注册后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它们在组织生产、保存技术、传授经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出土的陶器看，当时产品的制造工艺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帝国的统一减少了税卡，许多重要的官路修建起来，社会的稳定保障了商旅的安全，这一切使得原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变得更加兴旺。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趋于缓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在稳定中有所提高。

大约在公元前259年，阿育王开始接近佛教，以利用它更加有效地统治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种族众多、文化类型又往往歧异很深的国家。他一方面广建寺塔，对佛教大力扶植，另一方面又直接参与指导僧团的活动，加强对它的控制。王子摩哂陀和公主僧伽蜜多先后被派往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在促使该国将佛教定为国教上，起了很大作用。阿育王也是佛教第三次结集的赞助者。这次结集不仅重新整理了三藏经典，使古佛经最后定型，还派出了由著名长老率领的九个大型使团，到边远地区和国外进行传教活动。正是在阿育王的支持和鼓吹下，佛教从一个印度的地方教派迅速发展成为徒众遍布全国、影响远播境外的大教，奠定了日后成为世界宗教的基础。

阿育王建立了古代印度最大的帝国，其版图东起布拉马普特拉河，西至今巴基斯坦西境及阿富汗的一部分，北自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南抵佩内尔河。阿育王铭文的语言，除西北边境即今阿富汗地区使用过希腊和阿拉米语以外，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古代俗语。至于文字，除前述边疆地区曾用希腊和阿拉米文，今巴基斯坦西北部曾用卢文外，次大陆大部分地区使用的都是婆罗谜文。由此可见，到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语言和文字的统一。阿育王长达40年的统治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他到晚年后变得昏聩而迷信，常把大量财物滥施给佛教僧伽，以致影响了财政平衡和皇室收入。最后他丧失权力，在郁闷中死去。

阿育王的继承人究竟是谁，迄今并无统一的意见。佛教经典说他的孙子三波地是储君，而克什米尔史书《王河》却说是他的儿子迦鲁伽继承了王位。近现代史家一般认为，孔雀帝国在阿育王去世后很快就分裂了，包括犍陀罗和迦湿弥罗在内的西部由阿育王的儿子鸠那罗统治，东部归他的孙子十车王。估计从阿育王去世到孔雀王朝灭亡的52年间共有六代国君。最后一代是波罗诃德罗陀。他在公元前185年被自己的婆罗门元帅布舍密陀罗·巽伽所杀，孔雀王朝遂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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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种宗教和思潮的兴起

列国时代的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国家之间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尖锐复杂。与此同时，思想界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代表新兴社会势力的宗教和思想流派纷纷产生，而旧的传统宗教势力依然固守阵地，双方的矛盾冲突不断。婆罗门教是印度产生最早的一种宗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处于主导和垄断地位。但是，到了列国时期，印度则出现了一个反对婆罗门教的强大思潮，即“沙门”思潮。佛教和耆那教就是在反婆罗门教的运动中产生和兴起的，它们是“沙门”思潮最突出的代表。

一、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它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批雅利安人部落从中亚高原南下侵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虽然是征服者，但是他们原来的经济文化水平并没有当地人发达，因此他们在许多方面还需要向当地居民学习。在与土著民族的长期共处和交往中，雅利安文化与达罗毗荼文化经历了一个相互冲突、磨合而又相互影响和融会的过程。婆罗门教就是这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在雅利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许多宗教文化因素，形成了古代婆罗门教。在那个时代出现的经典《梨俱吠陀》，乃是婆罗门教产生的重要标志。

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也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在他们的氏族部落中，父权占统治地位，他们所崇拜的人格化自然神大都是男神，女神寥寥无几。由于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他们没有偶像崇拜的习俗，也不修建永久性的祈祷场所。在他们崇拜的自然神中，最大的是战神因陀罗，其次是火神阿耆尼、风神伐由和太阳神密多罗等等。雅利安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当时已经流行盛大的祭神和献祭习俗。在游牧社会中，由于迁徙不定，他们的财物不易积累储存。因此，他们经常进行财产的再分配，而每次分配财产都要在祭祀活动中进行，以求神灵的保佑。另外，雅利安人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每次战争之前，他们要举行祭祀仪式，祈祷神灵保佑自己的部落获得胜利。战争胜利后，他们更要举行大型的祭神庆典，宰杀牲畜，为神祭奠，高唱赞歌，颂扬神威，感谢神灵的福佑。雅利安人把这种祭祀活动看作是战争胜利和部落昌盛的保证，尤其是部落首领和祭司们都可以通过这种仪式，在整个部落面前显示他们的重要作用。首领们在仪式中被视为英雄，受到整个部落的尊敬，他们也认为通过祭神活动，必然得到神灵的佑护，从而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而祭司们通过这种仪式，充分显示了自己呼唤神灵的本事，亦受到部落的极大崇敬。此外，他们还可以在祭祀中得到首领们分给他们的大量战利品。有证据显示，雅利安人盛行的祭祀习俗由来已久。

进入印度以后，雅利安人结束游牧生活，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在从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向当地居民学习农业生产和管理城市的知识和方法，因此也逐步地吸收和接受了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雅利安人接受了达罗毗荼人所崇拜的大地之母——萨克斯女神，因为她是庄稼增产、牲畜繁盛的象征。他们进入印度后，经常征战，原来的雷电之神因陀罗由于样子凶狠，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因此随着战争的需要，也就慢慢地演化成能够摧敌降魔的战争之神了。没有偶像崇拜习俗的雅利安人，在与达罗毗荼人的共处中，也学会了制作神像和修建永久性祈祷场所了。他们所修的祭坛十分讲究，祭坛的位置、布局都经过精心的设计，祭祀的程序和各种祭司的职责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差池。起初，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一些宗教习俗很不理解，甚至仇视，例如崇拜男性生殖器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俗也就逐渐地被容忍和接受，甚至融会到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中。

编定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另说公元前14—12世纪）的《梨俱吠陀》，是初期婆罗门教最重要的经典，全书共有10卷，里面收集了1028首赞诵神灵的圣诗。当时的雅利安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这些颂诗都是为了祭神用的。另外，这些诗歌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而是由那些宗教祭司们在几百年间陆续创作出来的。因此，从《梨俱吠陀》的内容，可以看出初期婆罗门教的基本特点。其特点有三：

其一，多神崇拜。它首先把各种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如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人格化并神圣化，然后加以顶礼膜拜。据《梨俱吠陀》记载，当时婆罗门所崇信的神灵非常多，他们把这些神分为天、空、地三界。天界为日月星辰之神，空界为雷电风雨之神，地界为山河草木之神。

在天界，主要的神灵有：宇宙之王伐楼那（Varuna），他是天界最有势力的大神，是主管宇宙秩序和道德的司法神。天神特尤斯（Dyaus），他是太阳光的神格化，常常被称为天父，在神话中被描绘为牧牛的形状。还有几个代表不同性质的太阳神：苏里耶（Surya），是代表太阳具体形象的女神，在神话传说中她乘坐七匹马拉的车子，穿过天空，驱赶黑暗，带来光明，又是天的眼睛，监视下界众生的行动；莎维德丽（Savitri），是代表太阳活动性能的女神，她在神话中被描绘为全身发光，乘金色的车子，由两匹发光的马牵引，奔驰于天界；密多罗（Mitra），是代表白天光芒四射的太阳的女神；乌莎（Usas），是代表清晨放射美丽朝霞的黎明女神。

在空界，主要的神灵有：雷神因陀罗（Indra，后被佛教所吸收，称为“帝释天”），身躯高大，力量无穷，手持金刚杵，发怒时毛发直立，是空界最有威力的大神。后来，他由雷神逐渐演化为能摧毁敌人、象征胜利的战争之神了。风暴之神楼陀罗（Rudra），主管风暴，他全身褐色，有金色装饰，头披发辫，手持弓箭，十分凶恶。风神伐由（Vayu），行动迅速，与因陀罗为友，常同乘一车，由千匹马拉着，迅猛异常。还有雨神帕尼耶（Parjanya），水神阿帕斯（Apas）等。

在地界，主要神灵有：火神阿耆尼（Agni），全身红色，发光如太阳，无头无足或三头七舌，威力无比，能破除黑暗，烧尽不净，降魔除妖；在祭祀时，他还能把祭品传送给神，是神与人之间的使者；在家庭中，他是灶主，能保护人与住宅，并监视人的行为。酒神苏摩（Soma），是苏摩酒的神格化，古代印度常以此酒祭神，以为诸神皆喜酒，酒可使诸神兴奋，勇气倍增。此外，还有地母神波里蒂毗（Prthivi），河神萨拉斯瓦蒂（Sarasvati），马神陀帝克罗（Dadhikra），管理地狱之神阎罗（Yamaraksas），魔鬼罗刹（Raksas）等等。

其二，盛行祭祀之风。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已有重祭祀的习俗，进入印度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丰富，再加上各种神灵的增多，祭祀之风更加盛行。此外，吠陀时代婆罗门祭司的地位逐步上升，由于祭司们在祭祀活动中不仅可以向公众显示自己的本领，提高社会威望和身价，而且还可以获得大量的馈赠品，所以在他们的鼓励和倡导下，祭祀活动越来越兴盛。当时，祭祀的种类和名目已经相当多，祭祀的仪式也很烦琐。据《梨俱吠陀》记载，在当时的家庭祭和火祭中使用的祭品主要有牛乳、谷物、肉类、苏摩酒等等。在一首“原人歌”中，还提到“诸神以人为牺牲”，说明当时已出现把人作牺牲品，奉献神灵的祭仪。

其三，“瓦尔那”等级制度开始确立。在梨俱吠陀时代的后期，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婆罗门教社会已经出现了许多等级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被称为“瓦尔那”。“瓦尔那”（Varna），原意为“颜色”或“肤色”，此词起初是用来区分白皮肤高鼻梁的雅利安人与黑皮肤扁鼻梁的达罗毗荼人的，如“雅利安瓦尔那”或“达萨瓦尔那”。但是，后来它逐渐演化为“种”、“族”或“类”的意思，以代表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如“婆罗门瓦尔那”、“吠舍瓦尔那”等。我国古代把它译之为“种姓”。

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之前，属于氏族部落社会。在他们的部落中原来就存在着三种人：出征打仗的首领和武士，主持宗教祭祀的僧侣和从事放牧的一般牧民。但是，当时这三种人的界限并不明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通婚，职业也不是世袭的。进入印度之后，雅利安人由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雅利安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开始阶级分化。原来的三种人则演化为有明显差别的三个等级。当时，由于神灵崇拜盛行，祭拜神灵已经成为部族兴旺和战争胜利的保证，所以主管祭祀和宗教神权的僧侣阶层，权势逐渐扩大，上升为第一个等级，成为婆罗门瓦尔那。原来的军事首领和武士，在征服土著民族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中他们还掠夺了大量的财产和奴隶。随着财富和势力的增长，他们形成了武士贵族集团，成为第二等级，即刹帝利瓦尔那。那些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一般平民，则变成了第三个等级，即吠舍瓦尔那。那些被沦为奴隶的土著居民，还有一些违反族规被高级瓦尔那开除出来的雅利安人，他们被迫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如洗衣、理发、清扫、屠宰、制革，收尸等。这些人构成了第四个等级，即首陀罗瓦尔那。这四个瓦尔那就是早期婆罗门教社会的四大等级，这种瓦尔那制度也就是后来种姓制度的雏形。

身居首位掌握神权的婆罗门瓦尔那，为了维护自己的崇高地位，想方设法为这种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他们通过宗教的方式把这种制度神圣化、固定化，早在《梨俱吠陀》中就出现这样的记载：婆罗门出自“原人”的口，刹帝利出于“原人”的双臂，吠舍生于“原人”的双腿，首陀罗生于“原人”的脚。“原人”是当时被视为世界创造者的一个人格化的大神，让四个瓦尔那从神的不同部位演化出来，这既突出了瓦尔那的等级差别，也使瓦尔那之间的关系神圣化。当时，各瓦尔那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每个瓦尔那严格按照血统世代保持不变。为了保证等级的洁净，各瓦尔那之间不得通婚，各自的职业世袭不变。在梨俱吠陀时代，瓦尔那等级制度就已经开始确立。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演化成后来的种姓制度。

《梨俱吠陀》刚出现的时代被史学家称为吠陀时代的前期。而后的一段时期，大约公元前1000年至前600年间，则被称为吠陀时代的后期。在这个时期，婆罗门教的许多新的经典陆续出现。例如，阐述如何举行祭祀仪式的《夜柔吠陀》和《娑摩吠陀》，汇集大量巫术和咒语的《阿闼婆吠陀》，讲述祭祀目的和方法的《梵书》，讨论世界本质、人与世界关系以及人的命运的《森林书》和《奥义书》等等。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四部吠陀本集（指《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和各种梵书形成以后，婆罗门教就从幼年走向成熟，它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以《梨俱吠陀》为圣典，以祭祀为中心的早期婆罗门教，上升到一个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特征的新阶段。

吠陀天启所谓“吠陀天启”，就是把四部吠陀本集以及后来出现的梵书等经典，看作是“天神的启示”，要求信徒们绝对遵守服从。《梨俱吠陀》和《娑摩吠陀》中那些圣诗和赞歌，本来都是古代雅利安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感和崇敬感的自然流露。但是，这些赞歌是由祭司们口耳相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掌握和垄断这些赞歌和知识的祭司们，在宗教仪式上把它们作为呼唤神明的工具，并把自己打扮成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者。因此，随着祭祀的日趋制度化，祭祀仪典上所用的颂诗、赞歌、祷词、巫术、咒语等越来越被人们视为神圣。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掌管祭祀的婆罗门又有意编造各种神话故事，把祭仪中的一切事项都说得神乎其神。他们宣扬吠陀经典是“神的命令”或“神的启示”，经典中的一词一句都代表神的旨意，因此要求信徒绝对忠诚于吠陀经文，从而也忠诚于他们。

祭祀万能在吠陀时代前期已经形成祭祀之风，到了吠陀时代后期，随着研究祭祀理论和方法的各种梵书的出现，祭祀之风就愈演愈烈。梵书的著者们都是一些婆罗门祭司，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夸大祭祀的作用，故意把祭祀仪礼弄得非常复杂。在他们看来，祭祀是万能的——祭祀不仅可以消灾祛病，降魔驱妖；可以请神助佑，保证战争胜利，国家昌盛；还可以使祭祀者直接成为神或众神之王。当时，不仅祭祀的种类繁多，形式烦琐，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从祭祀种类上看，一般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家庭祭，一类是天启祭。家庭祭，又分好多种，主要是在家庭内举行。天启祭，是指大型的公共祭祀活动，大致可分两种：供养祭，是以动植物供奉诸神的祭祀；苏摩祭，是以苏摩酒供奉神灵的祭祀。无论是供养祭还是苏摩祭，下面又分许多种。例如，苏摩祭通常分为六种：（1）火神祭，对火神阿耆尼的祭祀；（2）力饮祭，为使国王获得更大权利而举行的祭祀，在仪式上奉献大量苏摩酒，供神畅饮；（3）马祭，婆罗门教最重要的祭祀，在祭仪中要杀马祭神；（5）人祭，施祭的目的是乞求获得在马祭上尚未得到的东西，据考证，此祭要以人作为牺牲品；（6）全祭，是为婆罗门长者出家到森林中静修而举行的祭祀，出家者在仪式中要将他所有的财产都奉献于人与神。

当时最大型的祭祀要数马祭。马祭只能在王室中进行，正式仪式为期三天，而准备仪式却要持续一年以上，甚至两年。参加祭仪的有四位婆罗门祭司，国王的四位妻子，400名侍从，以及大批教徒。一匹专门用于献祭的马，不受羁绊，任其自由奔跑，漫游一年，并由一队400名经过挑选的武士随后护卫着。假如这批马在奔跑中遭遇到任何国王的阻拦或捕捉，随后的武士就要与之战斗。如果此马在一年之内未被人掳获，那么它所到之处的国王就要向纵马之国的国王称臣。祭马回到京城后，国王则举行盛大仪式欢迎，在仪式中此马与600头牧牛将作为牺牲品而被杀掉。这匹献祭的马，代表着在世界上空运行的太阳，象征其国王将主宰大地。一旦马祭成功，这个国王就可以号称“王中之王”。据《百道梵书》记载，当时经常举行这种大型的祭祀典礼。虽然上述的各种数字多有夸张，但从马祭的过程来看，足以说明当时祭祀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复杂。

婆罗门至上所谓“婆罗门至上”，是说婆罗门祭司阶级在当时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婆罗门祭司们千方百计地鼓吹祭祀万能，实际上是为了通过祭祀来显示自己的本领，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仅主管各种祭祀活动，负责编造种种圣诗、颂歌、咒语和神话传说，而且承担着传授一切吠陀经典和祭祀知识。因此，随着祭祀之风的盛行，他们不仅成为宗教的主宰者，而且成为文化知识的垄断者。他们往往以人与神灵之间的联系者自居，俨然变成了“人间之神”。此外，在社会生活中祭司们也享有种种特权，如接受布施、豁免赋税、犯重大罪行可以免死等等。正因为婆罗门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他们所指导和传播的宗教被称之为“婆罗门教”。

二、佛教

公元前6世纪初，南亚次大陆处于列国时代。其时重要的国家有16个，如恒河中下游的摩揭陀、迦尸、萨罗，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甘谟惹，南印度的阿底等。但是，重要的大国主要集中于恒河流域，这表明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已经由西部的印度河流域转移到东部的恒河中下游一带。由于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当时的阶级分化非常激烈，因而新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异常突出。这种新旧势力的斗争也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当时出现的沙门思潮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集中表现。

所谓“沙门思潮”，是指当时兴起的反对婆罗门种姓和他们所控制的精神武器——婆罗门教的各种思想潮流。“沙门”（Sramana）一词，是指一批新的思想家，即那些敢于否定和反对“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的学者和新兴宗教的领袖们。这些人过着与婆罗门祭司不同的生活，有的隐居于森林，进行各种苦行和瑜伽修炼；有的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如医生、星相家等；有的创立新兴宗教派别，传播新的思想。总之，他们对婆罗门教的教义、仪礼和种姓制度极为不满，对宇宙和人生的各种问题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且组织了许多新的沙门团体和派别，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信仰和主张。

佛教是沙门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在反婆罗门教运动中产生的一种新兴宗教。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Gautama Sid-dhartha，约公元前565至前4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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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原是迦毗罗卫国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创立佛教后，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Sakyamuni），意思是“释迦族的圣贤”；又称他为“陀”（Buddha），即“大彻大悟者”或“觉悟了的人”。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的迦毗罗卫，此地今天属于尼泊尔南部与印度边境接近的提罗拉科特地区。母亲摩耶夫人在其出生七天后去世，他是姨母抚养长大的。释迦牟尼自幼聪慧，受过传统婆罗门教的教育，16岁结婚，并生有一子，名为罗罗。他虽然生活在条件优裕的王族中，但是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却使他深感人生的痛苦和世间的不公正。传说他在29岁时决心离家出走，以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途径。出家后，他先到摩揭陀国跟随当时的婆罗门学者阿罗逻·迦罗摩和优陀迦·罗摩子学习禅定，后到尼连禅河旁的深林中独自苦行，前后六年的修炼并没有使他得到精神解脱的满意答案。此后，他又到菩提伽耶的一菩提树下，静坐冥想，沉思人生的真谛。终于在35岁时达到彻底觉悟，悟出了一套使人摆脱人生痛苦的理论和方法，即一种新的宗教学说。从那时以后，释迦牟尼便创立了佛教，开始在各地传教说法。最初他在波罗奈城附近的鹿野苑说法，即所谓的“初转法轮”，后主要在中印度恒河流域各地漫游传教，扩大影响，从而使佛教迅速传播开来。他在传教过程中建立了宗教组织——僧伽，参加僧伽的人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等。

佛教是当时反婆罗门教思潮中的主要代表，它代表势力逐渐强大的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工商业主的利益。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对婆罗门种姓的专横腐败和种种特权深感不满，对婆罗门教的教义和大量杀生祭祀深恶痛绝，因此在初期佛教的理论中有许多思想都是针对婆罗门教的。首先，它否定吠陀的权威，反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神主宰一切、世界万物皆由神创造的理论。在世界起源的问题上，释迦牟尼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即“缘起说”。这种学说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神造万物的观点，并且包含着无神论的因素。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决定的。“因缘”，指“条件”和“关系”，也就是说，万物是由各种条件和因果关系的凑合而生成的。如果离开了条件或关系，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能产生。他曾说：“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这句话的意思是：此是彼的条件，彼也是此的条件；此依彼而生，彼依此而生；彼此互为条件，离开了条件，一切都不能产生。释迦牟尼这种事物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思想，带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

佛教也反对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否认一切依靠祭祀，通过祭祀取悦于神，进而获得解脱的观点。这种思想表现在佛教的人生观上。在人生问题上，释迦牟尼认为人生充满着各种苦难，苦难的根源在于人的无明和欲望，只要人们能够认清这个道理，通过自己的修行来消除无明和欲望，就一定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佛教寻求解脱的道路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修炼，而不是依靠祭祀、依靠神灵的拯救，这样便彻底改变了婆罗门教那种通过祭祀而达到神人结合的解脱模式，打破了祭祀万能的神话。

在社会问题上，佛教反对“婆罗门至上”，反对种姓歧视，主张众生平等。早期佛教对婆罗门教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极为不满，否认婆罗门是从神口中所生，其他种姓是从神的四肢或足中所生的谬论，提出四种姓同出一源、同为一色。他们认为，四种姓如同一棵树上生出的花果，“可无有异”。此外，他们不仅认为四种姓同源，而且主张四种姓平等。如《杂阿含经》卷二十说：“……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释迦牟尼认为，种姓之间没有贵贱之分，看人不应分种姓出身，应当看其行为和才能，出身卑贱的人也可以成为贤达。在《别译杂阿含经》卷五中有这样的记载：当佛陀来到萨罗国的孙陀利河岸时，有一个婆罗门问他：你生在何处？为何种姓？佛陀答道：“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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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佛教的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低种姓和下层群众的意志，反映出他们反对种姓歧视，要求社会平等的愿望。

此外，佛教还反对大量宰杀动物和牲畜，以此献祭神灵的习俗。在他们看来，婆罗门祭司所提倡的繁琐祭仪和大量宰杀牛马，只能给他们个人带来好处，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浪费了人力物力，破坏了农业生产。因此，他们主张戒杀一切生物，并把“戒杀”和“素食”作为两条重要的戒律，要求佛教徒严格遵守。

三、耆那教

耆那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也是当时沙门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耆那”（Jaina）一词，意为“胜利者”或“完成修行的人”，指那些战胜了情欲而得道的人。信仰此教者都自称“耆那”，故他们信仰的宗教也被称之为“耆那教”。

耆那教的创始人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公元前599—前527年）是与佛陀同时代的人，其信徒都尊称他为“大雄”（Mahavira），即“大英雄”的意思。他曾是刹帝利贵族的一个王子，30岁时父母双亡，出家修习苦行，寻觅真理。42岁成道，创立耆那教，后一直在现今印度的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奥里萨邦一带组织教团，传播教义。教徒主要来自刹帝利种姓和吠舍大商人，该教早期经典称为“十二支”。

同佛教一样，耆那教也对婆罗门教在思想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它否定“吠陀天启”，反对神造万物的婆罗门教神学理论。在宇宙起源上，他们主张世界万物都是由灵魂和物质组成的。物质分为两种：一种为定形的物质，一种为不定形的物质。定形的物质是由最小的物质颗粒，即“极微”所组成的。不定形的物质包括空间、时间、法和非法等等。耆那教的这种理论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它与婆罗门教“万物是由梵天大神所造”的学说截然不同，从理论上否定了“神造万物”的观点。

在人生问题上，耆那教主张通过个人修行来实现解脱，反对婆罗门教无休止地进行祭神仪式，幻想依靠神明的帮助而获得解脱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从岩石、草木到人和鸟兽，都有灵魂。灵魂是自生的，永恒的，无限清净和圆满的。人的肉体欲望和各种行为（业），使灵魂受到污染，因而陷入生死轮回之中。一个人只要严格修炼自己，消除私欲，行善积德，就可以使灵魂摆脱轮回，获得解脱。具体的修炼方法是持五戒、修三宝、习苦行。五戒为不杀生、不欺狂、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三宝指正智（正确地学习和理解耆那教的经典）、正信（正确地信仰耆那教的教义）、正行（正确地履行耆那教的戒律）。苦行包括节食、不贪美味、闲居独坐、限制言行、禅定、忍受各种肉体痛苦等等。耆那教徒非常重视苦行，他们认为只有苦行才能排除旧业，不生新业，达到清净，使灵魂恢复原有的本性和光辉，从而摆脱轮回，获得解脱。

耆那教亦反对婆罗门至上和祭祀万能。他们认为，婆罗门祭司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鼓吹的知识是虚伪的，他们的优越地位是靠欺骗人而得来的。一切吠陀和祭祀都不能使有罪的人获得解脱，也不能通过神圣的语言“”（婆罗门教呼神的用语）使人成为婆罗门。各种祭祀本身就是一种罪孽，因为在祭祀中宰杀动物是有罪的。

耆那教徒特别强调不杀生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一切生物都是有灵魂的，杀害生物就是犯罪。因此，他们主张素食，不吃一切动物的肉。凡出门行走，都要用细布罩上口和鼻，以防不自觉地吸入各种微小的飞虫，伤害它们的生命。走路不小心踏死一只蚂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犯罪。在婆罗门教大量杀生的条件下，耆那教徒主张不杀生，显然是一种正义之举，但是他们有些做法又走入另一个极端，显得有点儿可笑。

后来，由于在戒律上的分歧，耆那教分裂为两派：一派为白衣派，一派为天衣派（即裸体派）。白衣派主张：一个人不抛弃衣服，也可获得解脱；允许崇拜穿衣服和有修饰的祖师偶像；出家人可以拥有一定的生活用品；男女一样，都可获得解脱；低级种姓首陀罗和高级种姓一样，皆可解脱。因此，该派成员都穿白色衣服，具有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并且不歧视妇女和低种姓者。天衣派则比较极端，他们认为一切私财都不应该占有，甚至包括衣服，主张以天为衣，以地为床。因此，该派的得道高僧都裸体行走，手持一个葫芦做的水壶，还拿一束孔雀毛以清扫坐处，而低级僧人则用一块极小的布来遮盖下身。

四、顺世论与其他沙门思潮

公元前6—5世纪，即沙门思潮盛行的时期，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与我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时代、古希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大体相当。当时，除了佛教和耆那教以外，在印度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据佛教文献记载，有所谓的“六师”、“六十二见”和“九十六外道”等说法。按照耆那教文献，有“三百六十三见”之说。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当时的思想流派是相当多的。但是，有许多流派大同小异，势力不大，很快就消失了。真正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六师”，再加上释迦牟尼，共七位思想家。“六师”，是佛教的说法，是指佛教之外的六位思想家和他们所创立的学说。这“六师”包括：尼乾陀·若提子和他创立的耆那教、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和他主张的顺世论、富兰那·迦叶和他主张的道德否定论、婆浮陀·伽旃那和他主张的七要素论、末伽梨·俱舍罗和他提出的命定论、散若耶·毗罗梨子和他主张的不可知论。

顺世论是古代印度唯物主义的代表，亦是沙门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顺世论的名称出自梵文“路伽耶陀”（Lokayata），“loka”意为“世间或人民”，“yata”意为“流行”，两者合起来，意思就是“在世间或人民中流行的观点”。故汉译佛经把它译为“顺世外道”或“世间行”等。它还有另一个名称为“斫婆伽”（Carvaka），即“讲究吃、穿、享乐的派别”。这一学派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已经出现，到列国时代最为流行，当时的代表人物是“六师”之一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asakambali）。作为一个唯物论学派，顺世论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打击和镇压，其经典和文献都已被销毁，所以有关它的学说只能从佛教、耆那教或婆罗门教的文献中去寻找。

顺世论广泛流行于民间，自从它产生起，就一直与婆罗门教正统思想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它主张无神论，反对任何神造世界的学说。顺世论者认为，世界是由地、水、风、火四大原素组成的，并不是什么神创造的。地、水、风、火是组成万物的四种基本原素，不仅非生物是由四大原素组成，而且人和动植物也是由四大原素混合而成。据佛经记载，顺世论认为“人依四大种所成，若命终者，地还归地身，水还归水身，火还归火身，风还归风身，诸根归入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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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顺世论者反对婆罗门教宣扬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往生天堂的说法。他们认为，灵魂与肉体是统一的，两者并不可分。灵魂只能在肉体之中，不能在肉体之外。灵魂是肉体产生的，就像火能放出光和热一样，如果火灭了，光和热也消失了。实际上，他们把灵魂看作是人的某种精神或意识，只是肉体的属性，肉体不存在了，灵魂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种原始的唯物论思想，它彻底否定了婆罗门教的灵魂不死和业报轮回的说教。

顺世论者不承认吠陀的权威，认为任何知识都只能从直接的感觉或实践中来，没有什么神的启示。吠陀不过是一些骗子、伪君子和贪婪者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也反对婆罗门教大量杀生的祭祀活动。在他们看来，婆罗门所鼓吹的各种祭仪只是他们的谋生之道，祭司们的花言巧语也都是骗人的。如果在祭祖中死者可以吃到献祭的食物，那么，为什么世间的旅行者在动身前还要带许多食品呢？如果在祭祀中被杀的牲畜能上升到天堂，那么，为什么祭司们不杀了自己的父亲，让他们也早上天堂呢？

顺世论者主张人与人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他们坚决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说，无论是婆罗门还是旃荼罗血管里的血，颜色都是红的，没有区别。旃荼罗是指那些比首陀罗种姓还低下的不可接触者，这些人主要从事搬运尸体的工作，是社会最受歧视的阶层。据佛经记载，顺世论者言：“婆罗门从胎而有，旃荼罗亦复如是，而言殊胜，是事不可。婆罗门死人所畏恶，旃荼罗终亦无欲见。若言贵贱而有相异，何故生死而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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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顺世论反对各种禁欲主义和苦行。在他们看来，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世的欢乐和幸福，而不是追求死后的解脱。在现实世界之外，没有另外的世界，也没有地狱和天堂。灵魂和肉体是不可分的，控制本能和感觉，修习各种苦行，并不能使灵魂上升到天堂。宁可此生为鸽子，不可死后成孔雀。因此，佛教徒又称顺世论为“现世涅论”，其他派别也称它为“斫婆伽”。

顺世论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出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社会平等的心声。广大民众在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发现了婆罗门祭司的许多说教都是虚伪和骗人的，吠陀神学理论和祭祀万能的学说也是不切合实际的。顺世论正是这种普通民众意识和利益的反映，在民间广为流行。因此，它在否定吠陀权威和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想运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六师”的学说中，除了上述的耆那教和顺世论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道德否定论、命定论和不可知论。道德否定论的提出者是富兰那·迦叶（Purana Kasyapa），传说他是一个奴隶的儿子，生于牛棚。因此，他的学说代表下层群众的心声。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对社会上的各种伦理道德和宗教戒律都加以怀疑和否定。他说：“不论自作（什么事）或教人作（什么事），截、使截，苦、使苦，恼、使恼，栗、使栗，残害生命，取非所与，窬人家墙，劫盗掠夺，与人妻通，口为妄语，行如此事，非为恶也……从事布施，或教布施，从事祭祀，或教祭祀，不因此事，而生功德，亦无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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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反映出，当时深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对婆罗门教所宣扬的善恶标准、道德伦理和业报轮回等观念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命定论的倡导者是末伽黎·俱舍罗（Makkhal Gosala），生卒年月不详。在世界的起源上，他提出一种“十二原素”说。这种学说认为，世上万物和人都是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十二种原素所构成的。地、水、风、火是物质原素，苦、乐、生、死是精神原素，虚空是其他原素存在的场所，灵魂是更高级的精神原素，既存在于地水风火之中，也存在于动植物之中。各种原素的结合是自然的、机械的、无因果关系的。在社会问题上，他提出了命定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人都是受命运支配的，在命运的发展中人的意志和努力都是无能为力的，各种道德伦理也没有意义。这是古代印度的一种宿命论，是当时社会大变革中一些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消极反应。

不可知论的提出者散惹耶·毗罗梨子（Sanjaya Belatth-iputta）是一个沙门派别的领袖，据说他有许多弟子，释迦牟尼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犍连原来就是他的弟子，后来才皈依佛教。散惹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真理都是不可知的。据佛经记载，摩揭陀国的一个国王曾向他提出四个问题：有没有来世？有没有自然化生的生物？有没有善恶果报？修行完善者死后是否存在？他的回答是：可以说有，可以说无，可以说亦有亦无，也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散惹耶对事物的这种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态度和观点，被人称为“不可知论”。当时的列国时代，国家之间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定，人们对自己的前途渺茫莫测，这种理论正是那个时代下层群众彷徨矛盾心理的反映。

五、沙门思潮对婆罗门教的冲击

公元前6—5世纪，在印度社会兴起的沙门思潮中，有的代表刹帝利和上层吠舍种姓的利益，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和至高地位；有的则代表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向婆罗门教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种姓歧视制度发起冲击。总之，沙门思潮是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向保守、腐朽的婆罗门精神贵族和他们所垄断的婆罗门教发起的一次总攻击。沙门思潮的兴起，尤其是佛教和耆那教的迅速传播，对婆罗门教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使它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处于衰败不振的状态。这种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沙门思潮动摇了吠陀的权威，打破了婆罗门教的一统天下

在沙门思潮兴起之前，婆罗门祭司长期垄断知识和文化，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鼓吹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的教义。佛教、耆那教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婆罗门教的精神垄断地位，打破了它的一家天下，开始了三大宗教并驾齐驱、竞争发展的局面。原来的吠陀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几种教义并存流行。当时，在各种沙门思潮中，佛教发展最快。佛陀死后，佛教徒曾举行了几次有名的结集大会。第一次是在佛灭不久，在王舍城，受到摩揭陀国阿世王的支持，有500比丘参加。第二次是在佛灭100年后，在毗舍离城，有700比丘参加。第三次是在佛灭200年后，即阿育王时代，在首都华氏城，参加者有1000比丘。从这些结集大会的规模，足见佛教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阿育王的支持下，佛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在许多地方甚至超过了婆罗门教。尼赫鲁谈到佛教在印度的影响时说：“佛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印度的生活，这是必然的，因为必须记得，佛教在印度是一种千年以上的、活生生的、有力的、传播广远的宗教。即便在它衰退的一个漫长时间中，也就是后来它实际上已经不成为一种单独的宗教时，它有很多内容，依然成为印度教的一部分，而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中存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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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门思潮在低级种姓和下层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沙门思潮的各个流派普遍都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和至上地位，反对种姓歧视，主张社会平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深受歧视和压迫的低级种姓者是有极大吸引力的。另外，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反对祭祀万能和宰杀牲畜的观点，以及它们对人生、解脱的看法也受到广大下层群众的欢迎。因此，有许多低种姓者和下层群众脱离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和耆那教。在最早的佛教僧团中，除了一些刹帝利种姓外，主要是那些属于吠舍种姓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有不少的首陀罗，如理发匠、制革匠和洗衣匠等，甚至还有贱民和妓女。据记载，作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优波离，就是首陀罗出身，他精通律藏。在佛教第一次结集大会上，他曾背诵佛陀制定的各种戒律。佛教的人生观、伦理观和社会平等观在普通民众中是影响很大的。尼赫鲁说：“佛教首先是在印度北部婆罗门教势力薄弱的摩揭陀地方生根的，它逐步向西方和北方传布，许多婆罗门也加入了佛教。在初期它主要是一个刹帝利的运动，不过它很能够打动一般民众的心。”“（佛教）这种持久的影响力不在于教条或哲学理论，也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佛陀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的宗教。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的人民，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影响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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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沙门思潮的冲击下，婆罗门教不得不进行改革

在佛教等沙门思潮的冲击下，婆罗门教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处于消沉或沉寂的状态。但是，佛教在印度从来不曾完全取代婆罗门教，即使是在佛教极盛的时代，婆罗门教也一直流行着。面对佛教和耆那教巨大的反对思潮，婆罗门教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逐步走上改革的道路。在以后的改革道路上，婆罗门教吸收和融会了许多佛教和耆那教的思想，以改变自身那些陈腐和落后的东西。例如，佛教和耆那教反对杀生献祭，倡导“戒杀”，主张不伤害一切生物，并把它作为一条主要戒律，要求教徒严格遵守。其实，这种“不杀生”思想早在吠陀和奥义书中就出现过，但是并没有得到婆罗门教的应有重视，因而婆罗门教仍然盛行大量杀生的献祭活动。由于佛教和耆那教对“不杀生”的极端重视和宣传，婆罗门教也慢慢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并把它作为自身的一种戒律。在后来的婆罗门教经典——《摩奴法论》中曾写道：“杀驴子、骆驼、鹿、象、山羊、绵羊、鱼、蛇或水牛，应被理解为沦为杂种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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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佛教和耆那教亦坚决反对婆罗门教的有神崇拜和各种繁多的祭祀仪式。事实上，在佛教和耆那教的反对和冲击下，婆罗门教的祭祀制度逐步减弱，婆罗门祭司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印度教和佛教史纲》一书评论道：“佛陀对婆罗门的仪式和哲学都加以抨击。在他的时代以后，祭祀制度虽然没有消亡，但是从未再度获得其旧有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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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佛教、耆那教的影响下，婆罗门教被迫走上了改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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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笈多王朝时代的不锈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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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笈多王朝与6—10世纪的南北印度

孔雀王朝时期，印度实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在其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的统治下，印度人民获得了3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皆有长足发展。佛教也开始从印度走向世界。然而，阿育王死后仅仅半个世纪，孔雀王朝即告灭亡。此后的印度不仅很快陷入分裂，外族的入侵亦接踵而至。入侵者改变了印度的政治版图，对于印度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笈多王朝的建立，使印度再次得到了统一的机会。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梵语文学和多种自然科学的成就斐然可观。不过，印度古代的历史，似乎注定分裂久于统一。由此招致的边患，也就一次比一次严重。笈多王朝以后的情况，就是如此。

一、孔雀王朝以后的北印和南印

（一）巽伽王朝和甘婆王朝

布舍密陀罗篡得王位以后，建立了巽伽王朝（Sunga Dynasty）。巽伽王朝的领土范围比孔雀王朝小得多。羯陵伽重新独立出去。希腊人在北方吞并阿富汗和旁遮普的一部分后，建立了一系列小公国。布舍密陀罗的统治权向南可达纳巴达河，向北仅及旁遮普的贾朗达尔和锡亚尔科特。他在位34年，其间希腊王弥兰陀曾率兵入侵北印，围攻沙大国（在今北方邦东北部），进逼华氏城，但被他的儿子和孙子击退了。他举行过两次马祭，意在炫耀自己建立新帝国，战胜希腊人的武功，同时宣示婆罗门教的复兴。据说著名的梵语文法家波颠利曾经为他主祭。继承布舍密陀罗王位的是他的儿子火天友。其后诸王同西北边境的各希腊公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间有希腊大使驻节巽伽王廷。巽伽王朝的统治延续了112年。

巽伽时代的建筑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现存桑奇大塔和拜鲁特塔的残存部分可以作为当时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梵语文法家波颠利写成了名著《大疏》，开一代论说散文和注疏文体之风，内中亦有反映古代印度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

巽伽王朝末期，统治权逐渐落入婆罗门大臣手中。约在公元前73年，甘婆家族的婆薮提婆废黜了最后一位巽伽国君提婆菩提，自立为王。甘婆王朝（Kanva Dynasty）的四位国王统治了45年。关于这个王朝的情况，现在的人几乎毫无所知。公元前28年，它被南方案达罗王朝的建立者西穆伽推翻。

（二）案达罗王朝（Andhra Dynasty）

案达罗人属达罗毗荼种。案达罗王朝统辖地域在哥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之间。它又称萨陀伐诃那（Satavahana）王朝，因为它的奠基者西穆伽籍属萨陀伐诃那（今卡纳塔克邦贝拉里附近）。关于这一王朝的建立年代，延续时间和历代统治者的情况，诸说不一。一般认为它建立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末叶，共有王30代。该王朝真正强大起来是在西穆伽的儿子（或侄子）萨陀伽罗尼一世统治的时代。他举行了一次马祭，以宣示他在整个德干地区的霸主地位。他的首都在波罗底湿陀那，即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派坦。在他死后，案达罗王朝受到塞人的侵犯，逐渐衰弱下来，但是第23代王乔达迷布陀罗推翻统治案达罗的塞人，重建了对于德干地区的权威。他的儿子伐色湿底布陀罗娶了优禅尼的塞人总督楼陀罗陀曼的女儿，然而不久他的岳父又从他手中夺走了其父在世时所恢复的土地。案达罗王朝最后灭亡的原因不大清楚。该朝君主都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他们坚持种姓制度，重视吠陀祭祀，但对佛教和耆那教等异教尚能采取兼容态度，给予布施。

案达罗王朝在公元3世纪中叶衰亡。在它的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由甘蔗族人、布提人、鸠都人和伐迦陀迦人等统治的小王国，其中伐迦陀迦人在4—6世纪德干地区的历史上起过较大的作用。

（三）南端诸王朝

在克里希纳河与通加巴德腊河以南有三个较大的国家，附属于它们的还有若干小国。这三个国家是朱罗（Cola）、哲罗（Cera）和潘地亚（Pandya）。阿育王在他的碑铭中曾经提到过它们。

朱罗即我国古代史书中的注辇。它的国土在科罗曼德耳海岸从内洛尔到普杜科泰之间。文献记载最早的朱罗王是公元100年左右在位的迦厘迦罗。他和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进行过长期的战争，并驱使僧伽罗俘虏沿科佛里河修筑了160公里长的堤岸。随着北方波罗瓦和南方潘地亚的强大，朱罗国逐渐衰微下去。到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的时候，它已臣服于波罗瓦人，偏处于今安得拉邦的库达帕县境内。

潘地亚的所在地约当今马杜赖、提鲁讷耳佛利和特拉凡哥尔的南部。据孔雀王朝时访印的麦伽斯提尼（公元前4世纪）说，它是一个母系社会的国家。在公元初希腊和罗马作家的笔下，潘地亚繁荣昌盛，与很多海上国家有着通商联系。传说公元前1世纪它还向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宫廷派遣过外交使节。

哲罗又称喀拉拉，中国史籍作鸡罗，在潘地亚的西北方，约当今马拉巴尔、科钦和特拉凡哥尔的北部。它的历史不太清楚。传说一位名叫森古图瓦的国王曾经远征到喜马拉雅山。这显然是夸大的说法，难以置信。

（四）外族入侵和贵霜王朝

孔雀王朝灭亡以后，印度西北部连续遭到外族的入侵。

最初是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50年代，安条克二世派驻大夏的总督脱离塞琉古王朝，宣布独立。公元前190年前后，大夏王德米特里东侵印度，从孔雀王朝手里夺走了包括阿富汗、信德和旁遮普在内的广大领土。但是正当德米特里忙于同印度作战的时候，公元前175年，他留守本部的将领欧克拉提德反叛称王，并从德米特里手中抢去了一大片印度领土。欧克拉提德定都旁遮普西部的叉始罗。东旁遮普依旧归德米特里。后来叉始罗的安提耳契德王曾向巽伽王朝派出过使节。不少希腊王公和大臣深受当地环境的影响，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其中就有佛经上提到的弥兰陀王（Milinda）。希腊人的长期统治也在多方面影响了印度文化。印度人向希腊人学会了精巧的铸币技术，并像希腊人一样开始在钱币的正反面都压制图案。他们还在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学习了希腊风格。后来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技法和佛教主题结合的产物。在宗教上，有人认为印度的偶像崇拜就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最后一个统治西北边境的希腊国王是赫梅奥斯，他是在公元1世纪时被贵霜人推翻的。

随希腊人之后入侵印度的是安息人。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大夏宣布独立的同时，安息也爆发了反塞琉古王朝的人民起义。帕勒－达依人的领袖阿尔萨克在起义中称王，建立阿尔萨克（即安息）王朝。公元前2世纪中叶，安息王密特里达提一世乘塞琉古王朝衰弱不振，积极扩张领土。他向西推进到两河流域以北，向东则一直攻打到信德和杰卢姆河。公元1世纪后叶，阿尔萨克王朝解体，最后被贵霜人消灭。

游牧民族塞人（Sakas）是入侵印度的另一支力量。塞人原为中亚游牧部落，操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语言，公元前8—7世纪曾活动于锡尔河以北、伊犁河及天山北麓。约公元前165年前后，月氏人在匈奴的袭击下徙入伊犁河流域，该地的塞人遂有一部分向南逃至印度西北部，在今克什米尔及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建立了宾国。公元前145—140年，他们向印度移动并打败了衰弱的希腊统治者。不久，密特里达提二世又领导安息人把他们推向阿富汗南部，这块地方后来就称作塞克斯坦，即今天的锡斯坦。公元1世纪初，塞人从南阿富汗向东扩张，通过俾路支和信德，逐渐向印度内地深入，占领了直到哥达瓦里河的印度西部地区，包括卡提阿瓦半岛。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若干小国，小国的统治者称总督或大总督。在阿富汗的卡皮萨，西旁遮普的叉始罗，亚穆纳河流域的马土腊和马尔瓦的优禅尼等城，都有这样的大总督。塞人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总督之一是优禅尼的楼陀罗陀曼（130或128—150年在位）。据他的宫廷诗人说，他的领土北起信德和马尔瓦尔（在今拉贾斯坦邦），南至孔坎（在今马哈拉施特拉邦）。此外，他还颇有些才情，爱好哲学、文法和音乐。约在公元388年，印度西部的塞人政权亡于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的旃陀罗·笈多二世。塞人在同印度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印度文化。他们皈依了印度教，并最终完全融入了印度民族。

推翻希腊和安息政权的贵霜人乃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最初居住在中国河西敦煌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初被匈奴人击败，向西迁入伊犁河流域，复至阿姆河，以后消灭大夏（约公元前130年），统治了整个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公元前2世纪末，大月氏分为五个部分，首领称“合羽侯”。后来，贵霜合羽侯丘就却灭其余四合羽侯称王，建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中叶，丘就却攻取宾和阿富汗，占领了印度西北边境地区。他的继承者阎膏珍（约78—120年在位）继续扩张领土，建立了对旁遮普乃至恒河流域的统治。后来，他皈依印度教，成为湿婆神的崇拜者。贵霜帝国在他的继承者迦腻色伽（Kaniska，约120—162年在位）时代达于鼎盛。他在西面击败了安息，征服了疏勒、莎车与和阗，并在印度西部向南扩张，建立了西起呼罗珊，东至波罗奈（今瓦腊纳西），北自和阗，南抵孔坎的广大帝国，都城设在富楼沙（Purusapura，今白沙瓦）。

贵霜帝国的中心是横贯中亚丝绸之路的枢纽，商业繁盛。迦腻色伽时代，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在贸易中经过贵霜，使贵霜商人获利巨大。从各地出土的钱币看，当时贵霜帝国的货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在同各国人民的接触中，原是游牧民族的贵霜人迅速吸收了较高的文化。佛教经典说迦腻色伽是一个热诚的佛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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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第四次结集就是他在2世纪初组织的。这次大会对佛教经典做了权威性的诠释，并将它们镌于铜板，藏入石柜，妥存于克什米尔的贡达罗伐纳寺内。著名的佛教作家马鸣、世友等都生活在他的时代。作为一个广大地区的统治者，迦腻色伽对于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贵霜文化也就因此而成为印度、波斯、希腊等文化的综合产物。考古所得的贵霜钱币上镌刻着多种神像，希腊的、佛教的、印度教的、波斯祆教的，以及罗马密特拉教的都有。贵霜时期在西北犍陀罗地区雕凿的佛教艺术作品吸收了希腊的现实主义注重细部的特点，更带有典型的混合风格。这里的释迦牟尼像和太阳神阿波罗非常接近，药叉和财神也同希腊神差不多。佛教大乘派在贵霜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原来的佛教各部派受到贬抑，称作小乘。迦腻色伽信仰大乘佛教。公元1世纪以后，大量佛教僧人来到中国传教并翻译佛典。贵霜帝国作为当时的佛教中心，在这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汉魏之际在中国活动的大批支姓高僧如支娄迦谶、支谦等，不是大月氏人，就是祖籍月氏而世信佛教的侨民。

贵霜王朝在迦腻色伽以后继续统治北印部分地区近一百年。取代它的是新兴的那伽族人。但是它在阿富汗和旁遮普的政权仍旧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史称后贵霜王朝。贵霜人在印度接受了当地的文化。3世纪有一个贵霜王用的就是典型的印度名字“世天”，由此可见该王朝统治者受印度文化影响之深。

二、笈多王朝

贵霜帝国入侵浪潮退去之后，北印又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君主国和共和国。当时统治今西孟加拉邦北部和比哈尔邦南部的是一个叫室利·笈多的国王。他的王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Candra Gupta）的时代强大起来。旃陀罗·笈多因同离车族公主拘玛罗·提毗结婚而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他自称“伟大的王中最高的王”，不仅统治了阿拉哈巴德、奥德和南比哈尔，还将势力扩展到原属于那伽人的恒河和亚穆纳河流域。他定都于华氏城，建立了以公元320年为元年的新纪元——笈多纪元，并且发行了新的金币，金币上刻有他和王后以及盟国离车的名字。

第二代笈多国王是三摩答剌·笈多（Samudra Gupta，约330—380年在位）。这位国王以武功著称，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四出征战，并吞了孟加拉、阿萨姆、北方邦以及马尔瓦地区的若干王国和部落，推翻了贵霜和塞人的统治。他也曾率兵远征东南印度，最远到达建志，迫使当地的国王和酋长们称臣纳贡。这样，到他去世的时候，笈多帝国已经占有了东起布拉马普特拉河，西至亚穆纳河与昌巴尔河，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纳巴达河的广大领土。宫廷诗人诃利尸那将他的武功写成赞颂文，镌刻在阿拉哈巴德的阿育王石柱上。碑文中虽多有谀词，但笈多王朝的确是从他开始进入了鼎盛时期。三摩答剌精通印度的传统经典，雅好诗歌音乐。当时发行的钱币上就有他抚奏维那琴的图案。他自己也从事创作，号称“诗王”，常有一批当时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聚集在他的周围。在宗教方面，他的政策是宽容的。他自己是一个印度教的信徒，但他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世亲是他宫廷里的常客。僧伽罗国王麦伽伐罗曼为了本国佛教徒朝圣的方便，就曾征得他的同意，在菩提伽雅建立了一座佛寺。

超日王（Vikramaditya，380—415年在位）是印度古代最有名的帝王之一。他是三摩答刺的儿子和继承人，正式称号为旃陀罗·笈多二世。他承袭前代君主和亲与武力开边的两手政策，娶了那伽族酋长的女儿，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德干的伐迦陀迦国王，然后出兵赶走了最后一个塞人西方总督楼陀罗辛哈三世，取代了他对于西马尔瓦和卡提阿瓦半岛的统治。首都也从华氏城迁到了优禅尼。至此，除旁遮普西部和克什米尔以外，北印度几乎已全部入其版图。超日王极其注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奖掖。在他的宫廷里，有所谓“九宝”，其中有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梵文诗人迦梨陀娑。在建筑、雕塑和其他艺术方面，超日王时代也成就斐然。我国高僧法显曾在超日王统治期间访问印度。他居留印度六年，在《佛国记》中具体而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印度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情况。

鸠摩罗·笈多（Kumara Gupta，约415—455年在位）基本上是一个守成之主，但是在他的晚年连续出现了外患。名叫布湿耶密多罗的部落民首先从南方侵入帝国。这次入侵虽然被太子塞建陀击退，但却成为导致笈多王朝衰落的最初一击。这位太子未及喘息，又不得不掉头迎战从西北方涌来的哒人。塞建陀·笈多（455—468年）在位的十三年战事频仍。他不得不倾全国之力，对付哒人的不断入侵。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企图重振国威。他废除劣质货币，发行了成色和分量具足的金、银、铜币。但是连年的战争消耗迫使他在十年后又复重铸劣币。笈多王朝在塞建陀以后迅速衰落下去。占领了犍陀罗和西北旁遮普的哒人多次入侵北印，笈多帝国的统一也随之逐渐解体。公元533年左右，曼达索尔（在今中央邦）的统治者耶输达曼打败哒人，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穆克里人（在恒河流域）和高达人（在孟加拉）相继趁笈多帝国的衰弱而独立。与此同时，地方政权也纷纷出现。所有这些都加速了笈多帝国的瓦解。到6世纪中叶，笈多王朝即使在它的中心摩揭陀也已无法行使有效的统治，因此可称名存实亡。

关于笈多王朝的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法显的记载提供了极其生动的图画。他说：“……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惟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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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种姓制度非常严格，“不可接融”制度已经根深蒂固。

三、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

经过了孔雀王朝灭亡后五百年的战争和分裂，北印在笈多时代获得了政治统一。统一带来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也为文化的兴盛创造了条件。此时梵语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最杰出的是迦梨陀娑（Kalidasa）和他的剧本《沙恭达罗》、《优哩婆湿》，抒情长诗《云使》，叙事诗《罗怙世系》，抒情短诗集《时令之环》等作品。一般认为著名作家首陀罗迦及其剧本《小泥车》、毗舍达多及其剧本《指环印》等也属于这一时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最重要的法论书《摩奴法论》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固定为目前形式的。生活在笈多时代的还有著名字典编纂家长寿师子（Amarasimha，九宝之一），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圣使（Aryabhata）、彘日（Varahamihira）和梵藏（Brahmagupta），印度医学分科的创始人、外科鼻祖妙闻（Susruta）等。十进位制也在这时形成，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建筑、雕塑、音乐和绘画也获得了很高成就，在占西、坎普尔和阿旃陀石窟均能见到优秀的笈多时代作品。至今矗立在德里的笈多铁柱一直没有生锈。

古代的婆罗门教在公元二三世纪以后，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糅合了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向印度教转化，出现了对于湿婆（Siva）、毗湿奴（Visnu）、苏利耶（太阳神）、罗克湿弥（幸运女神）等神的多神崇拜。印度教在笈多时代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笈多诸王都是印度教的信徒。佛教在印度境内日渐失去活力，开始被印度教所同化。

四、北印的分裂和戒日王

笈多帝国在哒人屡屡入侵和地方政权纷纷独立的冲击下崩溃以后，一些小国在它的废墟上涌现出来，它们互争雄长，残酷厮杀，形成印度历史上一段黑暗的年代。此时活跃在北印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有：（1）后笈多王朝。该王朝占有摩揭陀地区，其统治者很可能只不过是笈多王朝的封臣，而不是笈多王族的真正后裔。它于6世纪中叶灭亡。（2）哒人。在最强大的统治者密希罗古罗被耶输达曼击败以后，哒人还剩下一些小酋长继续在西北印度和马尔瓦个别地方行使着统治权。他们同当地的王公们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直到最后被吸收为拉其普特人。（3）曼达索尔的耶输达曼。他曾经给哒入侵者以致命打击，并严重威胁过后笈多王朝的安全，但是曼达索尔的势力在他死后便迅速衰落了。（4）伐腊毗王国。由弥陀罗迦部族在卡提阿瓦半岛所建，都城为伐腊毗。它是笈多王朝瓦解后最早宣布独立的王国之一，国祚也最久长，达到近三个世纪，最后被来自信德的阿拉伯人所灭。（5）穆克里王国。由依萨那跋摩建于公元554年。它占有今北方邦东部及伽雅附近地区。其北方邦东部的一支一度是恒河上游最强大的力量，曾战胜案达罗人、高达人（在今孟加拉）和修立伽人（在德干地区）。它的末王迦罗诃跋摩在同摩腊婆王国（在今中央邦东部）的斗争中被杀，后穆克里王国归他妻子的兄弟戒日王所有。（6）塔内萨的布舍菩地王国，该王国在戒日王时代盛极一时。

公元6世纪，布舍菩地王朝（Pushyabhuti Dynasty）始建于今德里附近的塔内萨。6世纪末，它战胜哒人和古吉拉特的瞿折罗人，逐渐强大起来。7世纪初，新即位的罗伐弹那发兵攻打摩腊婆侵略军，为他的妹夫、死去的穆克里王迦罗诃跋摩复仇。虽然他轻易地击溃了摩腊婆王，但是后者的盟军，高达王设赏迦却设计害死了他。公元606年，年轻的戒日（Siladitya）继承了其兄罗伐弹那的王位，旋又因穆克里王位空缺而取得了对于该国的统治权。他将国都迁到了原穆克里王国的首都曲女城（今卡瑙季）。不久，他同迦摩缕波国（约当今阿萨姆、不丹和孟加拉的一部分）结成同盟，使设赏迦背腹受敌，终于战胜了这位强大的高达王。公元620年设赏迦死后，他和迦摩缕波国王薄私迦跋摩瓜分了高达人的国家。戒日王前后征服了摩揭陀、克什米尔、古吉拉特和信德，他的霸权在北印获得了普遍的承认。但是他634年进军南印的计划在纳巴达河畔被遮娄其王国的军队挫败了。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访问印度时，曾受到戒日王的隆重接待。他对于戒日王的行政有过简要的描述，说他“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止医药，施诸羁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随所至止、结庐而舍。……孜孜不倦，竭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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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戒日王时代的刑罚较为严苛，常见的有徒刑、流放、截肢等，惟轻罪可用钱赎。

戒日王原名曷利沙伐弹那，即位后至612年始称戒日王。他最初是一个湿婆神的崇拜者，晚年热心于大乘佛教，修建了不少佛塔和寺庙。他曾给著名的佛教研究中心那烂陀以大量捐赠，并同佛教的重要人物如玄奘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不过一般认为他并不曾改宗佛教。他只是在宗教方面采取折衷主义态度，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信仰均能给予必要的尊重。戒日王也很重视学术活动，曾拨出大量款项奖掖学者文人。优秀的梵语文学家波那（Bana）即生活在戒日王时代，他的重要作品有《戒日王传》和《迦丹波利》（未完成，由他的儿子菩商那续完）。戒日王自己也好舞文弄墨，有三个剧本归在他的名下：《璎珞传》、《妙容传》、《龙喜记》，但它们是否真正出自他本人之手，一直存在争论。

到公元647年去世，戒日王共在位41年。他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使印度北部保持了一代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戒日王的后代力图保持布舍菩地王国的霸权地位，但是群起争雄的小国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布舍菩地王国迅速衰落下去，北印度重又陷入野心勃勃的王公们竞相征逐和外国侵略者焚掠烧杀相互交替的混乱局面，直到二百年后布罗蒂诃罗的波王再次取得霸位。有的史学家认为戒日王没有子嗣，王位在他死后为大臣阿罗那顺所得。新旧《唐书》称，唐太宗派往戒日王宫廷的使臣王玄策正在这时到达印度。他和随从三十人悉为阿罗那顺所执，财物也被抢掠一空。王玄策霄遁后到西藏西境，得吐蕃和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协助，复攻至中天竺，大破敌兵，俘阿罗那顺等回归长安。

五、戒日王以后北印的混战和拉其普特人

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统治北印的主要有以下势力：（1）占据曲女城的耶输跋摩（约690—740年在位）。他战胜了孟加拉的高达人，但败死在北面克什米尔王罗利陀地陀耶的手中。（2）占据信德的罗依王朝。它在8世纪初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阿拉伯人卡西姆占领了木尔坦，成了信德的统治者。（3）从7世纪到9世纪统治克什米尔的迦尔古陀王朝。它在9世纪中叶以后被乌托巴拉王朝所取代。（4）迦摩缕波的薄私迦跋摩。他在戒日王死后宣布独立，并夺取了比哈尔和奥里萨的一部分土地。他后来被湿罗私坦帕所取代，后者的家族统治迦摩缕波直到9世纪初。（5）孟加拉的波罗王朝。孟加拉在戒日王死后陷入长期混乱，为了结束这种局面，传说人民选举勾波罗为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由此开始了波罗王朝。波罗王朝为在北印称霸，曾同占据拉贾斯坦和马尔瓦的瞿折罗－布罗蒂诃罗人及从南印来的罗湿陀罗拘陀人激烈角逐达数十年（8世纪末叶至9世纪初）。这一王朝在9世纪中叶开始衰落，但到12世纪才彻底灭亡。波罗诸王（共十八代）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著名的那烂陀寺和超戒寺曾长期接受他们的大笔捐赠。

另一支参加争夺霸权，并且从7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叶在印度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是拉其普特人。拉其普特人素以笃诚信仰印度教，热爱自由，侠勇善战和忠于团体著称，但因为宗派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又很难团结一致，共赴急难。关于他们的起源，诸说不一。他们自称是古代日种和月种王朝刹帝利的后代，其祖先的事迹曾经构成《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的咏唱主题。但是拉其普特人崭露头角却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所以两者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联系。事实上，拉其普特人的来源是复杂的，有些的确是印度土著，有些却是外国人，只不过来到印度，为印度教社会所同化，在通过武力获得统治权后，充当了刹帝利的角色。有些拉其普特人的祖先并不是刹帝利，而是其他种姓，如婆罗门。拉其普特人分为36个氏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瞿折罗－布罗蒂诃罗人、兆汉人、遮娄其人、波罗摩罗人、旃代罗人、多摩罗人、迦罗丘利人、迦诃德伐罗人、罗湿陀罗拘陀人等。

瞿折罗－布罗蒂诃罗人他们自称是大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之一罗什曼那的后裔，但不少学者认为他们源出中亚，到5世纪末才随哒人进入印度。他们最初定居于拉贾斯坦中部的曼多尔，在戒日王时代保持着独立，后来一部分移向东南，控制了马尔瓦地区。公元725年，他们的酋长那伽波陀一世成功抵挡了来自信德的穆斯林侵略者，建立王朝。为了争夺北印的霸权，他的继承者们同波罗王朝和罗湿陀罗拘陀人展开了长期的角逐，逐渐把领土扩大到拉贾斯坦、旁遮普和瓜廖尔。10世纪初叶，瞿折罗－布罗蒂诃罗人的王朝开始衰微。1019年，它的最后一个统治者罗波罗在伽色尼的苏丹马茂德的逼迫下退位。

旃代罗人他们在9世纪崛起于班德勒坎德，10世纪初叶，在摆脱了对于瞿折罗人的臣属地位后，独立并强大起来。在11世纪北方各国抵御伽色尼王国的入侵时，他们曾经给予积极的支持。

迦罗丘利人他们在9世纪后叶兴盛起来，占据着纳巴达河与哥达瓦里河之间的地方。迦罗丘利人的王朝曾在9世纪末击溃来自信德的阿拉伯人的侵略。他们曾同瞿折罗人、旃代罗人、遮娄其人发生过多次冲突，最后在13世纪初亡于旃代罗人。

波罗摩罗人他们曾臣服于瞿折罗人和罗湿陀罗拘陀人，但是在后两者衰落以后，他们就在马尔瓦独立了。波罗摩罗人的王朝和所有在北印争雄的势力及突厥入侵者打过仗，其中同遮娄其人的斗争尤为持久。它的衰败是从11世纪中叶开始的，以后作为一个有限的地方力量又存在了很长时间。

兆汉人他们的祖先也是在五六世纪随哒人进入印度的中亚部落之一，长期居住在拉贾斯坦中部，以阿季米尔为首府。他们的首领曾经是瞿折罗人的封臣。10世纪初脱离瞿折罗人而独立后，他们战胜遮娄其人，把疆土扩大到纳巴达河北岸。1191年，兆汉人击退了从西北入侵的廓尔的穆罕默德。次年，穆罕默德召集大批军队卷土重来。他战胜了兆汉人，开始建立穆斯林对印度的最初统治。兆汉王朝在马尔瓦的政权继续维持到14世纪末叶。它的最后一个国王在1401年被穆斯林废黜。

六、6世纪以后的南印度

4世纪初，在案达罗王朝灭亡的废墟上建立起若干个小王国，其中最强大的是伐迦陀迦和波罗瓦。

伐迦陀迦王朝早先统治着班德勒坎德和彭甘加河之间的地区，4世纪初向南扩张到海得拉巴。4世纪末，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它同笈多王朝联姻。但是以后它却极力利用笈多王朝的衰败来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步吞食了今古吉拉特、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这一广大地区。公元550年以后，伐迦陀迦王朝开始衰落，不久就灭亡了。著名的阿旃陀石窟有些是在该王朝的盛期开凿的。

波罗瓦人的起源不详，他们很可能是北方婆罗门同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共同后裔。波罗瓦王国据有今泰米尔纳杜邦东北部从阿尔科特、金奈到提鲁契腊帕里和坦焦尔一带地方，首府为建志（今康契普腊姆）。4世纪中叶受到三摩答剌·笈多的侵略，国王一度被俘。波罗瓦人所建立的王国在6世纪末叶强大起来，接下来两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南印的霸权而同遮娄其人和罗湿陀罗拘陀人持续不断的战争史，其间他们曾占领朱罗并向南跨海征服过僧伽罗国。但是，长期南北受敌，加上后期内部的王位之争，消耗了它的国力，使它终于在8世纪中叶为北方的遮娄其人所败，首府建志失陷，从此一蹶不振。潘地亚人乘机北上至科佛里河，打击这个已经疲惫不堪的王朝。最后在9世纪末，朱罗人给了它致命的一击。波罗瓦时代的建志是南印度重要的文化城市和梵文中心。据传著名的梵文诗人檀丁（Dandin）就生活在7世纪的波罗瓦王朝。他的著作有诗体文论《诗镜》和小说《十王子传》。这一时代留下的艺术珍品也很多。摩摩罗补罗（今泰米尔纳杜邦马哈巴利普兰）的“七塔”即是其一。它们是用巨石雕凿的塔庙，石庙壁上饰有各种精美的浮雕，完成于7世纪。

6世纪以后南印的主要王国还有遮娄其、罗湿陀罗拘陀、耶达瓦、曷萨罗、迦迦蒂耶、潘地亚、朱罗和哲罗等。

遮娄其（Calukya）王国建于公元6世纪中叶。遮娄其人自称拉其普特，最初生活在阿逾陀城，是古代月种王朝的后裔。另有学者认为他们是瞿折罗人的一支，是从拉贾斯坦来到德干的。7世纪补罗稽辛二世（608—642年）在位时，遮娄其王国达于鼎盛，领有纳巴达河到科佛里河之间的大片土地，首府建在伐达比（今卡纳塔克邦的巴达米）。北方的瞿折罗和摩腊婆表示臣服，戒日王也正是在这时受挫于遮娄其人的。补罗稽辛二世向东征服了羯陵伽，打败了强大的波罗瓦人，一直把军队推进到他们的首都建志附近。但是他的第二次东征失败了。公元642年，波罗瓦人反攻的军队直捣伐达比，杀死了补罗稽辛二世。此后13年间，遮娄其政权衰微不振。公元655年，超日王一世宣布复国，后与潘地亚及迈索尔的恒伽王国结成联盟，击败波罗瓦人，洗劫了建志。超日王二世（733—746年）在位时又一次攻陷建志城，但他在勒石记功后便撤离了。他还打退了信德阿拉伯人对于德干的入侵。公元753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被罗湿陀罗拘陀人推翻，遮娄其国遂告灭亡。220年后，一个遮娄其王族的后裔逮罗推翻了最后一个罗湿陀罗拘陀王迦伽，恢复了遮娄其人的统治。新政权定都卡利亚尼（在卡纳塔克邦），史称后遮娄其王朝。逮罗夺取了恒伽王国的一部分土地，逐渐在通加巴德腊河与纳巴达河之间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权。后遮娄其王朝的突出事件是同坦焦尔的朱罗王朝长达一百余年的战争。它在12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12世纪末叶被耶达瓦人和曷萨拉人所瓜分。两个遮娄其王朝的统治者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但对佛教和耆那教也能采取宽容的态度。他们建造了很多寺庙和洞窟献给印度教各大神。

公元611年，遮娄其王补罗稽辛曾封他的弟弟拘·毗湿奴伐弹那为文吉（在克里希纳河与哥达瓦里河之间）的统治者。615年，拘宣布独立，建立东遮娄其王国（因此前述王国也可称西遮娄其王国）。第26代王罗罗与朱罗王的公主结婚，其子又继续与朱罗王室联姻。到第三代，两国合并，成为遮娄其－朱罗王国，时在11世纪末叶。

罗湿陀罗拘陀人也是拉其普特。他们原是遮娄其王朝治下的世袭酋长。公元753年，弹底·杜罗伽推翻遮娄其王，建立罗湿陀罗拘陀王朝。该王朝活跃于南印度政治舞台达两个世纪以上，直到973年复为遮娄其人的后裔所推翻。它在鼎盛时期地域广阔，占据着北起马尔瓦，南到建志的大部分中印和南印土地。罗湿陀罗拘陀王朝末期曾与朱罗人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被后遮娄其王朝所取代。

朱罗国在臣服于波罗瓦后变得默默无闻。玄奘7世纪访问该国时，说它“土野空旷，薮泽荒芜，居户寡少，群盗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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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8世纪中叶时，它又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因为740年波罗瓦人受到了遮娄其人的沉重打击。9世纪中叶，朱罗王毗耶罗耶占据了坦焦尔。他的儿子阿选打一世（880—907年）继位后，协助波罗瓦人攻打潘地亚，有功，又得到一些土地。不久他乘波罗瓦国衰微之机侵入并占领了它。波阑陀迦（907—947年）在位时进一步吞并了潘地亚。以后，朱罗王的扩张因同罗湿陀罗拘陀作战失利而一度受挫，大片土地因此丧失，潘地亚等亦相继独立。但是，公元985年罗罗王即位后，励精图治，迅速摆脱了不利局面，不仅收回了原有失地，还向西征服了潘地亚、哲罗和恒伽，向北征服了羯陵伽，向南渡海占领了锡兰岛的北部，使朱罗王国进入了全盛期。他的儿子罗金陀罗（1016—1044年在位）继续奉行侵略政策，运用手中强大的海军，征服过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缅甸南部的勃固区以及苏门答腊和爪哇。他还从陆路远征比哈尔和孟加拉，但未能在那里建立永久政权。11世纪末，朱罗与东遮娄其合并，成为遮娄其－朱罗王国。

遗留下来目前可见的朱罗建筑，都是纯粹达罗毗荼风格的，很少受到外来影响。坦焦尔供奉湿婆神的大寺可作这方面的典型。它是罗罗利用从被征服国家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建造的。寺内塔高56米，分14层，塔顶是一块重80吨经过雕凿的独石。为了运送这块巨石，曾经铺设了长达6公里的坡道。塔身用无数精致的雕塑和像砖装饰着，表现出宏伟和精巧的完美结合。这种体现在波罗瓦和朱罗建筑中的达罗毗荼风格不仅遍见于南印度，也对整个东南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类似的建筑在柬埔寨、越南和爪哇都不难发现。

比起前述几国，其他南印度小国在6世纪以后都比较弱小。它们虽然间或取得短暂的独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做别人的属国，或作为附庸，卷入大国之间的争端，无法在南印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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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丰富多彩的古代哲学

要了解印度文明，就必须了解印度哲学，因为印度哲学是解读印度文明的关键之一。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也都是笃信宗教的民族。印度古代文化的基础，扎根于各种宗教的教义与哲学中。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耆那教，它们在教义和哲学上都具有一种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肉体，重直觉、轻理性的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影响和熏陶下，印度人养成了一种竭力追求精神而蔑视物质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人生价值观念表现在印度文化的各个领域，如道德、法律、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建筑等等。所以说，印度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是印度文化的核心或精髓。要认识印度古代文化，就必须认识印度古代哲学，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下面，概要地阐述印度古代哲学的产生和一些重要的哲学流派。

一、奥义书——古代哲学的源头

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的源头，不仅婆罗门教的各个哲学流派发源于它，就连佛教、耆那教的哲学也深受它的影响。奥义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即吠陀时代的晚期。奥义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批专门阐述婆罗门教宇宙观、人生观和解脱观的哲学经典。“奥义”一词来自梵文Upanisad，原意为“近坐”，是指一批隐居于森林的婆罗门圣贤与弟子“围近而坐所秘密讨论和传授的深奥教义”，故在汉译佛经中译为“奥义书”。它的另一个名称是“吠檀多”，意思是“吠陀（文献）的最后部分”或“吠陀的最高意义”。现在保存下来的奥义书还有一百多种，大都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其中最重要的有13种：《广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爱达罗氏奥义书》、《尸多基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由谁奥义书》、《伊莎奥义书》、《迦塔伽奥义书》、《蒙达伽奥义书》、《疑问奥义书》、《白骡奥义书》、《慈爱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这些奥义书所阐述的许多哲学理论后来不仅成为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被佛教、耆那教和其他思想流派所吸收，成为古代印度哲学的重要源头。

奥义书以前的吠陀文献，如吠陀本集和梵书等，都是以婆罗门教的祭祀活动为中心的，讨论的是举行祭祀的时间、地点、方法、目的和意义等等。但是，奥义书则完全摆脱了对祭祀的讨论，开始以理性思维的方法展开了对宇宙本源、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最终命运等哲学问题的探索。隐居于森林中的这批奥义书的作者们善于思索，崇尚自由，追求永恒，探求宇宙起源和人生真理，对各种人生问题，如苦与乐、生与死、灵魂是否存在、死后的命运、如何解脱等等，都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因此，奥义书从理论上解决了婆罗门教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为以后婆罗门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奥义书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创造出许多新的学说和理论。其中有四种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一）“梵我同一”学说

人的本质是什么？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人与宇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奥义书的作者们提出了“梵我同一”的学说。

在奥义书之前，已经出现“梵天”的概念。在梵书中，梵天作为一个宇宙大神，它创造了世界万物并掌管着天、地、空三界。继之而来的森林书，又进一步发展了梵天，宣称“万物皆从梵天而来，依梵天而存在，在毁灭时又复归于梵天”。尽管如此，那时的梵天仍然是一个有形象的人格化的神。

到了奥义书时期，婆罗门学者则把梵天进一步抽象化，去掉它的人格形象，使它转化为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梵”。他们用梵文中的阳性名词“梵”（Brahman）取代了阴性名词“梵天”（Brahma）。奥义书的著者们认为，梵是宇宙最高本体，万物的本源和始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来源于梵，依靠梵而存在，并且最终还原于梵。但是，梵本身是纯粹的精神实体，它不具有任何形式和属性，甚至是用人的语言所不能表述的。为了突出梵的至高性，他们还采用遮诠法，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法，称它为“不是这，不是那”。例如，《广林奥义书》说：“它（梵）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像火红，不像水湿；没有阴影，没有黑暗；不是风，不是空，不粘着；没有味，没有香；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语言，没有感觉；没有生力，没有气息；没有端，没有度；没有内，没有外；它不食任何东西，也不被任何东西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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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义书在把宇宙的本质概括为“梵”的同时，还把人的本质概括为“阿特曼”（Atman，意为“我”）。“我”，又称为“灵魂”，也是纯粹的精神实体，位于人体之中，代表人的精神本性。《歌者奥义书》这样描述“我”：“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小于米粒或麦粒、（小于）芥子、（小于）黍粒或黍粒核。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大于天、大于地、大于空、大于万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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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宇宙是什么关系呢？奥义书的“梵我同一”学说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所谓“梵我同一”，就是说，人的灵魂或本质“我”，只是宇宙的灵魂或本质“梵”在人世间的显现，两者同源同体，在本性上是同一不二的。“梵我同一”学说的建立，就为婆罗门教最终目标——解脱——制造了理论根据。奥义书的作者们一方面把梵视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它描绘成无限美好的极乐福境，因而成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我”位于人的身体之中，乃是“梵”的降临，是“梵”在世间的显现。换言之，人离“梵”并不遥远，作为“梵”的代表——“我”——就在人体之中。人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人的灵魂“我”在世间受到肉体的包围和私欲的束缚，它的无限欢乐和智慧的本性暂时不能显现出来。但是，它有恢复其本来面目、还原于梵的要求。因此，一个人只要明白“梵我同一”的道理，并通过瑜伽修炼，克服私欲，就能够使“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于梵，恢复其本来的面目。这样，人的灵魂就可以实现解脱，达到永生极乐的境界。

（二）“业报轮回”学说

“业报轮回”学说起源于奥义书，它是与“梵我同一”和“精神解脱”的理论相辅相成的，构成了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

“业报轮回”说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灵魂不死观念。奥义书的圣贤们继承和发展了灵魂不死观念，提出了“业报轮回”理论。他们把人看作是“小宇宙”，认为“小宇宙”与“大宇宙”一样，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物质部分指人的肉体，精神部分指人的灵魂，或称“我”。灵魂是人体中永生不灭的精神，与大宇宙的最高精神——“梵”——是同一不二的。人的死亡只是肉体外壳的断灭，而内在的灵魂却是不死的。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摆脱原来的肉体，可以在另一个肉体躯壳中继续存在。人的这种生生死死的不断循环，就是所谓的“轮回”。那么，人死后灵魂将在什么样的躯壳中再生呢？换句话说，人转世后的形态是什么呢？按照奥义书的观点，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生前的“业”。“业”（Karma，音译为“羯磨”），是指人的行为，包括身、口、意，也就是行动、语言、思想三个方面。奥义书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引起“果报”，“果报”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迟早都会到来。善行必有善报，恶行必有恶报——这就是所谓的“业报”。

人生前所做的“业”不同，他死后所得到的“果报”也不同。为了说明“果报”的差别，奥义书还提出了“三道四生”说。“三道”是讲：一个教徒如果虔诚地崇信神明，奉行吠陀的规定，死后他的灵魂将达到“天道”（神的地位），转世为各种神灵；如果稍差一些，他的灵魂将投入“祖道”（人的地位），转世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等高级种姓；如果不崇信神明，违反种姓规定，他的灵魂就要沉沦于“兽道”（动物的地位），转世于首陀罗种姓或各种动物。“四生”是讲：灵魂是根据人生前的不同表现，而分别投入四种不同的形态——“胎生、卵生、湿生、种生”。“胎生”是指从母体胎中生出来的生物，如人与哺乳动物等；“卵生”是指从卵中孵化出来的生物，如鸟、鸡、鸭等；“湿生”是指从湿气中生出来的生物，如蚊，虫等；“种生”是指从种子里生出的生物，如草、木等各种植物。由业产生果报，由果报决定灵魂转世的形态——这就是“业报轮回”学说的主旨。

这种理论从奥义书的时代起，几千年来一直支配着印度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了印度各种宗教伦理观的核心。后来的佛教和耆那教虽然反对婆罗门教，但也继承和吸收了奥义书的“业报轮回”学说，使之成为自身的基本教义。特别是通过佛教的广泛传播，“业报轮回”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亚洲，而且几乎影响到全世界。

（三）“精神解脱”学说

印度人的解脱（moksa或vimukti）的观念，最早起源于奥义书。这一观念的出现，是与“业报轮回”思想密不可分的。所谓“解脱”，就是使人的灵魂或“精神”从生死轮回中，从肉体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达到永生不灭、无限福乐的境界。早在奥义书时代，那些在森林里静修的婆罗门圣贤们就认为，轮回的世界在本质上是痛苦的，人的灵魂处于生生死死的不断循环之中就是一种苦难。要想摆脱痛苦，灵魂就必须跳出轮回，达到永生极乐的境界——这就是解脱。

另外，解脱的观念也与“梵我同一”说有直接关系。按照“梵我同一”学说的观点，人的灵魂“我”与宇宙的灵魂“梵”在本源上是同一的，“我”来自于“梵”，也必然返回于“梵”。人之所以处于轮回之中，其原因就在于“无明”。“无明”，即无知，是指人们认识不到“梵我同一”的真理而执著地迷恋男女之情、迷恋名利地位、迷恋世俗生活。因而，受无明支配的人则处于永不休止的生死轮回之中。奥义书的圣贤们认为，只要通过宗教修习，体悟到“梵我同一”的真理，就可消除无明，抛弃一切欲望，从而使灵魂摆脱轮回，返回梵界，达到解脱。正如《广林奥义书》所说：“认识梵者，可直升天界，获得解脱。”
 
[3]

 《蒙达伽奥义书》也说：“认识那最高梵的（人），将变成梵。……他超越痛苦，超越罪恶……他变成不朽者。”
 
[4]



（四）“智慧瑜伽”学说

“瑜伽”（Yoga）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中。但是，它最初的意思是“枷”或“驾”，即“用轭连接，服牛驾马”，还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瑜伽”的内涵。后来，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奥义书中，才逐渐与宗教解脱联系在一起，演化为今天的含义，即“连接”、“结合”、“归一”、“化一”之意。按照奥义书的解释，“瑜伽”就是通过各种修炼，使个人的灵魂（小我）和宇宙的灵魂（梵或大我）结合化一，从而实现灵魂的解脱。

按照奥义书的观点，“梵我同一”或“梵我合一”不仅是人生和宇宙之大道，而且也是人生最高之追求。为了实现“梵我合一”的境界，奥义书极力提倡一种瑜伽，名为“智慧瑜伽”或“知识瑜伽”。这种瑜伽主张，通过增长宗教智慧或知识的途径，来实现梵我合一的境界。人由于无知和自私，而分不清什么是“常”（永恒的东西），什么是“无常”（暂时的东西），体会不到梵我同一的真理，因而总把肉体意识和欲望看作是“真我”，沉迷于世俗的名利追求，陷入生死轮回之痛苦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奥义书认为，一个人必须学习宗教知识，增长智慧，克服无明，分清常与无常，从理论上懂得什么是“梵我同一”的真理。当然，仅从理论上明白“梵我同一”的道理，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长期修习各种瑜伽实践，如静坐、冥思、自制、禁欲等等，以求彻底消除私欲，抛弃世俗的干扰，真正体悟到“梵我合一”的极乐境界。只有那时，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的解脱。

在瑜伽行法上，《慈爱奥义书》曾提出“六支瑜伽”。这六支包括：调息（调整呼吸）、制感（制止各种心理活动）、禅定（静虑）、执持（心专注一处，专注于身体的一点，如肚脐、鼻尖等）、观慧（又称三昧，指心与专注的对象冥合为一）。奥义书倡导的这种“智瑜伽”，后来被吠檀多各派思想家所接受和发扬，因而成为印度瑜伽流派中最重要的一支。

总之，奥义书已经从吠陀本集和梵书的神话传说和巫术咒语中走出来，从神话的形象思维走向哲学的抽象思维，开始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本源、人与自然的关系、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重大哲学问题。因此，奥义书是古代印度哲学的源头，它所提出的“梵我同一”、“业报轮回”、“精神解脱”和“智慧瑜伽”等学说，不仅直接影响了婆罗门教的各派哲学，而且也对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各种哲学流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婆罗门教六派哲学

公元4世纪，北印度结束了一百多年的分裂状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笈多王朝。笈多王朝（公元320—550年）持续二百多年，经济和文化非常繁荣，这个朝代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笈多王朝的历代君王都十分尊崇婆罗门教，在他们的保护和支持下婆罗门教迅速发展，其宗教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的重要标志，就是编纂出许多新的经典和法典，并形成了六个正统的哲学流派。这六个派别包括数论、瑜伽论、胜论、正理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

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后，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就开始陆续产生，后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体系。这些哲学派别，被婆罗门教称为“正统六派哲学”。所谓“正统”，这只是婆罗门教徒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吠陀经典（包括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等）是神的最高启示，是必须崇信和遵守的绝对权威；凡是承认吠陀权威的思想流派，就是“正统”的；凡是不承认吠陀权威的思想流派，则是“非正统”的。由于这六派哲学都承认吠陀的权威，都是在吠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被他们称为“正统”哲学；而那些不承认吠陀权威的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等思想流派，则被称为“非正统”哲学。下面，对数论、瑜伽论、胜论、正理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的思想分别加以论述。

数论（Samkhya），音译为“僧祛论”。“僧祛”原意为“计算”或“数”，后引申为“思索研究”，故成为该派名称。相传该派的创始人为迦毗罗（Kapila，约公元前3世纪），著有《数论经》。最重要的理论家是自在黑（Isvarakrisna，约4世纪），其代表作是《数论颂》。

数论哲学的基础是“因中有果论”，认为结果只是原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原因与结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个是事物的隐蔽状态，一个是事物的显现状态。从因中有果论出发，它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学说，又称“二十五谛说”。“二十五谛说”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神我”和“自性”两种实体的结合而产生。“神我”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自性”是处于未显现状态的“原初物质”，是最高的物质实体。自性由喜、忧、暗三种性质（又称“三德”）所构成。当三者（三德）势力均衡时，自性处于不变状态；一旦三者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自性就发生变异。数论认为，当神我与自性结合的时候，就破坏了三德的平衡，从而促使自性发生变异。自性开始变异后，神我就脱离了自性，像个旁观者，只起观照的作用。自性，即原初物质，在变异过程中首先产生“统觉”（指“圆满智慧”）；由“统觉”产生“我慢”（即“自我意识”）；由“我慢”产生十一根（即十一种人体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手、足、口、排泄器官和生殖器官五种行动器官和心）；另一方面又产生五种细微元素：色、声、香、味、触；再由五种细微元素产生五种粗大元素：地、水、风、火、空。全部变异过程产生二十三个范畴，再加上神我和自性，共二十五个范畴，即二十五谛。二十五谛说虽然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也包含着许多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二元论学说是古代数论派的最大特色，但是后期数论由于受到吠檀多思想的影响，逐步改变了它原初二元论的性质而滑向唯心主义一元论体系。

在人生问题上，数论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苦分为三种：外部之苦，包括鸟、兽、蚊、虫和毒蛇等所引起的苦；内部之苦，包括生理上的苦（高烧、抽风、痰盛、咳嗽等）和心理上的苦（怒、气、贪、爱、嫉妒、恐惧等）；自然之苦，包括寒暑、风雨、雷电和山崩等所导致的苦。如何从人生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关键在于认识和理解二十五谛说，证悟到神我和原初物质本不是一种东西，真正使自己从原初物质组成的世界中摆脱出来，从而达到自由欢乐的境界。

瑜伽论（Yoga），作为一个哲学派别，最早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波颠利（Patanjali），主要经典是《瑜伽经》。现存的《瑜伽经》，大约定型于公元3—4世纪。

该派在发展过程中与数论相结合，形成了姊妹学派。其理论与数论颇为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异。它在数论二十五谛说的基础上，另立了一个主宰神——自在天，认为自在天指导原初物质的活动，是原初物质的动力因，从而增加了有神论的色彩。瑜伽派哲学的一个特色是，注重对心（意识和心理机能）的研究。认为心的作用有五种：正知（正确的认识）；似知（错误的认识）；分别知（想象的认识）；睡眠（指心在睡眠中以非存在事物为表象的认识）；记忆（指过去行动留下的种种潜伏的印象）。瑜伽修行的目的是通过种种方法，抑制心的这些作用，使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相结合，最终达到解脱。

在瑜伽实践上，该派提出了“八支行法”。这八种修行方法有：（1）禁制，指必须遵守的戒律，包括不杀生、诚实、不盗、不淫、不贪等。（2）劝制，指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包括清净（对身体和食物的清净，为外净；对内心污浊的清净，为内净）、知足（不求自己分外之物）、苦行（忍受饥、渴、寒、暑等痛苦，遵守斋食、巡礼等誓戒）、学习经典、敬神等。（3）坐法，指保持身体平稳自如，精神放松。（4）调息，指调整和控制呼吸。（5）制感，指抑制各种感觉感官，使感官的活动完全置于心的控制之下。（6）执持，是使心专注于一处，如肚脐、鼻尖、舌端等。（7）禅定，亦称静虑，是使专注一处的心与所专注的对象相统一，即使主客体融合。（8）三昧，就是真正达到了心与其专注的对象冥合为一。瑜伽派的学说和实践不仅对婆罗门教各教派的修行方法，而且对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修行方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胜论（Vaisesika）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迦那陀（Kanada）。主要经典是《胜论经》，此书定型较晚，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胜论，在汉译佛经中有时按其发音，译为“吠世师迦”、“毗世迦”等，其意是“殊胜”、“区别”和“差异”等，这表明该派研究的重点是世界各种现象的差异和特殊性。

胜论哲学的特色在于它的原子论和六句义说。原子论又叫“极微说”，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由不同性质的原子（极微）所构成。原子的基本形态是地、水、风、火。原子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它本身是永恒不变的，而由它们构成的事物却是可变的。事物由原子的聚合而成，也由原子的分散而消失。原子的最初形式是两个原子成对的结合，称为“二重原子”，三个“二重原子”结合成“三重原子”，以此类推，多重原子的积聚便形成世界的多种形态。原子的结合和运动是受一种“不可见力的规律”所支配。这种学说反映出胜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句义”（padartha），可译为“范畴”，六句义说就是六种范畴说。这种学说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划归为六大范畴，其哲学思想就包含在对各种范畴的解释之中。六大范畴有：实、德、业、同、异、和合。实，即实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包括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9种。德，指事物的性质，有色、味、香、触、数、量等24种。业，指事物的运动特征，分上升、下降、收缩、扩张、进行等5类。同与异，指事物的共同性和个别性，依此认识事物的存在，认识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原因。和合，指事物自身与其所具有的属性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六句义说也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唯物论因素。

总之，胜论哲学是印度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唯物论学说。胜论派的另一个重要经典《胜宗十句义论》，被我国著名佛教学者唐玄奘从印度带回中国，于公元648年由梵文翻译成中文，曾对中国哲学有一定影响。据说此经典在印度已失传，但是它一直完好地保存在中国。

正理论（Nyaya），原意为“正确的推理”，后引申为“逻辑研究”，实际上正理论就是印度古代的逻辑学。该派产生于公元1世纪，创始人为乔达摩（Gotama），主要经典是《正理经》。现存的《正理经》，大约定型于3—4世纪。

正理论以研究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主要宗旨，把人的认识分为“确切的认识”和“非确切的认识”两种。“确切的认识”又分为四种：（1）现量（知觉），即感官与外界事物接触而产生的认识，分直接知觉和间接知觉。（2）比量（推理），分“见前推理”、“见后推理”和“同类推理”三种。（3）比喻量（类比），即从已感知的事实推知未感知的事实，如从已知的家牛推知野牛。（4）证言，即从可信赖的人的言说中和圣书中所获得的知识。“非确切的认识”，分为疑惑、错误、假设的论证、记忆四种。

正理论对印度哲学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它对逻辑学的研究。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名为“五支论法”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推理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宗（命题）、因（理由）、喻（例证，包括正例、反例两种）、合（应用）、结（结论）。“五支论法”是一种很科学的推理方式，它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论式”推理法相媲美。下面试作比较：

正理论的五支论法是：

命题：此山有火，

理由：因为山上有烟，

例证：凡是冒烟的地方就有火，如灶（正例），

凡是不冒烟的地方就没有火，如湖（反例），

应用：现在此山在冒烟，

结论：所以此山有火。

按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推理法：

大前提：凡是冒烟的地方必有火，

小前提：现在此山冒烟，

结论：所以此山有火。

通过正理论的五支论法，人们可以看到古代印度的逻辑学是非常发达的。这种逻辑学对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都有巨大的影响。尼赫鲁在评价正理论时说：“正理（尼也耶）派所采用的方法是分析的、合乎逻辑的。实际上，‘正理’的意义就是逻辑，也就是正确推理的科学。它有许多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相仿佛，虽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基本的差别。正理论所包含的逻辑的原理为其他的一切哲学派别所接受，而且在整个远古和中世纪时期直到今天，在印度学校和大学中都把教授正理派哲学当作一种智力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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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曼差论（Mimamsa），作为一个哲学派别，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弥尼（Jaimini），他所著的《弥曼差经》是该派的根本经典。现存的《弥曼差经》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成分，定型于公元1世纪左右。

“弥曼差”有“思维审议”和“审查考究”之意，因此，该派哲学的重点是对吠陀祭祀的方法和意义的“审查考究”。他们认为，研究吠陀祭祀和礼仪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义务。他们把人的认识分为六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圣言量（证言）、譬喻量（类比）、义准量（推定）、无体量（非存在）。在对圣言量进行研究时，弥曼差论者提出了“声常住论”，又称“语言不灭论”。这种理论认为，吠陀圣言（即声音）不是一种单纯的名称或概念，在它们的背后有一种常住不灭的实在或神奇的力量。吠陀是永恒不变的，吠陀的声音或语言也是永恒不灭的。此学说虽然从宗教神学出发，但是承认祭祀时使用的语言背后存在着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独立原理，从而否定了作为创造主的最高神的存在。可以说，它具有某种无神论的倾向。弥曼差论由于过分强调祭祀在解脱中的作用，所以随着人们对繁琐祭祀的厌恶和反对，该派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少，尤其是在近现代。

吠檀多论（Vedanta）最初产生于公元1世纪，创始人为跋达罗衍那（Badarayana，约公元前1世纪），他所著的《梵经》是该派主要经典。由于后人不断对《梵经》进行修改和补充，所以现存的《梵经》大约定型于5世纪左右。奥义书是吠陀文献中的最后部分，人们把奥义书通常称为“吠檀多”，其意为“吠陀的终结”或“吠陀之末”。因此，吠檀多论是与奥义书分不开的，它以研究奥义书为主要对象，思想渊源也可追溯到奥义书。

作为一个哲学派别，吠檀多论继承了奥义书“梵”与“我”的学说，并且以研究最高本体“梵”、个人灵魂“我”和现象世界这三者的关系为基本宗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这三者关系的看法不同，吠檀多论内部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学派。主要的学派有：

吠檀多不一不异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跋达罗衍那。该派主张，宇宙最高本体——“梵”——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在空间上是无所不在的，在时间上是永恒无限的。“梵”是世界的终极原因，表现在四个方面：质料因（世界上各种现象皆由“梵”所构成）、动力因（“梵”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形相因（世界的多样性以“梵”为因）、目的因（“梵”是为了自己游戏而创造了世界）。在“梵”、个体灵魂“我”、现象世界三者的关系上，认为“梵”是世界的创造者或世界的本原，“我”和现象世界是它的部分、属性或创造物，因此三者是不同的（即“不一”）。但是，“我”与现象世界又都具有梵性，本质上与“梵”是相同的（即“不异”）。所以，人们称这种理论为“吠檀多不一不异论”。

吠檀多不二论，以乔荼波陀（Gaudapada，约7世纪）为代表，其主要著作为《蛙氏奥义颂》。该派认为，宇宙最高本体——“梵”与个体灵魂——“我”在本性上是同一的。“梵”好比没有限制的大虚空，“我”好比瓶中的小虚空。两者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同一不二的。当瓶子被击破时，大虚空和小虚空，即“梵”与“我”将融为一体。在探讨“梵”与世界的关系时，他们发展了奥义书中出现的一种“摩耶”理论。主张“梵”是惟一的实在，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是“梵”通过一种幻力（即摩耶）所创造出来的，因此是不真实的，就好像梦幻和海市蜃楼一样。这种认为世界是虚幻的理论，被称为“摩耶论”（即“世界幻象论”）。在“梵”、“我”和世界的关系上，由于该派认为“梵”与“我”在本性上是同一不二的，世界只是“梵”的一种不真实的幻现，所以人们称它为“吠檀多不二论”或“吠檀多一元论”。后来，著名宗教改革家商羯罗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理论，并使它成为中印度教社会中的主导思想，因此它对以后印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吠檀多制限不二论。该派理论的提出者是11世纪著名哲学家罗摩奴（Ramanuja，？—1137年），其主要著作有《吉祥注》、《吠陀义纲要》和《吠檀多明灯》等。他反对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的“摩耶论”，主张“梵”显现的世界不是幻象，“梵”和它所变现的现象界都是真实的。现象界分为“个我”（个体灵魂）和世界两类：灵魂是“梵”的精神力的表现，它像原子一样微小，数量众多，散布于各个肉体之中，如灯光照亮全室；世界是“梵”非精神力的表现，它可分为原初物质、时间和纯质三种。在梵、个我和世界的关系上，认为三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性质、形式和作用上又是相异的。相异之处在于：梵拥有创造、维持和毁灭万物的力量，而个我和世界则无此力；梵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无所不在，而个我只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梵以精神为本性，而世界以物质为本性。又认为梵与个我、世界的关系也是实体与属性、全部与部分的关系。梵虽然受到个我和世界的限制，但三者仍然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因此，这种学说被称为“吠檀多制限不二论”。由于罗摩奴是印度教虔信派改革运动的开创者，所以他的学说对虔信运动各派群众都有很大影响。

吠檀多二元论，以摩陀婆（Madhva，1197—1276年）为代表，其主要著作有《梵经注》和《薄伽梵歌注》。他认为梵是至善、圆满、最高的精神实体，它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是创造、维持世界的原因，毗湿奴大神乃是它的化身。为了强调梵、个我和物质世界三者的差异性和各自独立性，提出了“五别异论”。这五种别异是：梵与个我的差异、梵与物质的差异、一个我与其他个我的差异、个我与物质的差异、一物质与其他物质的差异。因为强调梵（精神实体）和世界（物质实体）各自的差异和独立性，即强调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所以这种学说被称为“吠檀多二元论”。

吠檀多哲学是以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奥义书为依据，以“梵我”学说为基础，经过长时间发展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从一产生，它就受到历代婆罗门统治阶级的重视，一直在思想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8世纪以后，商羯罗对吠檀多哲学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它成为印度教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婆罗门教六派正统哲学中，吠檀多论对印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延续着。

三、佛教哲学

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在印度流行了大约1700多年。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的崇信和极力推广，佛教在印度迅速发展，其影响一度超过婆罗门教，并且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即使当佛教在印度衰微以后，它的思想与文化也被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所吸收和融合，一直在印度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佛教的思想与文化是印度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度文明对世界产生影响最大的部分。

印度佛教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初期佛教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主要是释迦牟尼和他的传承弟子们传教说法的时期。（2）部派佛教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释迦牟尼圆寂一百多年以后，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和戒律在解释上发生分歧，佛教徒们开始分裂，逐渐分为许多部派，这些部派可分为两大系统：上座部系统和大众部系统。（3）大乘佛教时期（约公元1世纪至7世纪）。大约在1世纪左右，佛教内部出现了重要的变革运动，产生出一个新的改革派别——大乘佛教。所谓“大乘”（Mahayana），是一部分佛教徒对自己的称呼，意思是说，他们所主张的教义和修行方法才真正是通往彼岸天堂的“大车”、“大的运载工具”或“光明大道”等。他们还把那些坚持原初观点的非改革派别，贬称为“小乘”，意为“小车”或“小道”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重要分歧在于：在教义方面，大乘一般认为“法空”或“我法两空”；小乘则认为“法有”或“我空法有”；在修行方面，小乘一般把证得阿罗汉果，求得个人解脱（强调自利性）作为最高目的，大乘则把修炼成佛、普度众生（强调利他性）作为最高目的；在对待佛陀的态度上，小乘一般把佛陀看作最高教主，不把他视为神，而大乘则把佛陀视为神，无限夸大佛的神威等等。大乘佛教内部也分为两派：中观派和瑜伽行派。（4）密教时期（约公元7世纪至13世纪），此时期佛教已经衰微，它逐渐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相融合，形成了一种以崇信咒术、礼仪和俗信为特征的特殊形态，即所谓的“密教”，又称“坦多罗教”（Tantra）。13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已销声匿迹。19世纪以后，佛教又从斯里兰卡传入印度，出现了近现代的印度佛教。

佛教哲学是佛教思想的精华，亦是佛教文明的代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与学说，但是从整体上看，影响最大、最能代表印度佛教哲学的有三种学说。它们是：释迦牟尼的初期佛教学说、龙树的大乘中观派学说、无著的大乘的瑜伽行派学说。下面对这三者做一概略的评介。

（一）释迦牟尼的初期佛教哲学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生的痛苦问题，力图把人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此，他的哲学是以探讨人生问题为主要宗旨的，即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人生命运、道德行为等等问题。但是，在讨论人生问题的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涉及宇宙方面的问题，如万物的起源、世界的形态等等。所以，释迦牟尼的哲学是以讨论人生为主，也包括宇宙起源、世界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有四谛说、缘起说、五蕴说、诸法无我说等

四谛说。此说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教思想的灵魂。所谓“四谛”，就是“四种真理”，包括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讲人的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苦难。佛教徒把这些苦难归纳为八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和不爱的人或东西会合，是痛苦）、爱别离苦（和相爱的人或东西分离，是痛苦）、求不得苦（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是痛苦）和五取蕴苦（一切身心上的痛苦）。集谛，是讲造成人生苦难的根本原因是欲望。人有了各种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烦恼和痛苦。例如，人的爱欲、贪欲、追求感官享受、追求名利地位，都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灭谛，是讲消灭造成痛苦根源的真理。换言之，就是主张只有灭除造成痛苦根源的种种欲望，才能使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道谛，是讲灭除欲望、实现解脱的具体方法、途径或道路。为此，释迦牟尼提出了八种正确的方法，即所谓的“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确的见解，指必须掌握佛教所主张的正确观点）、正思（正确的思维，指佛教所提倡的思维方式）、正语（正确的语言，如不说诳语、不说污秽或粗暴的语言等）、正业（正确的举止行为，如不杀生、不强取等）、正命（正当的谋生或生活方式）、正精进（在精神修习上的正确努力，如努力生善、努力防止生恶、对已生的恶则努力断除等等）、正念（培养正确的意念，如通过对身心的修炼，认识到世间事物的无常，从而不迷恋世间事物）、正定（正确的冥思或禅定，指佛教为达到最高境界所进行的修习方式）。四谛说主要论述的是人生现象、人生道路、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等问题，其目的是为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精神解脱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它成为初期佛教教义的基础，对以后佛教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缘起说。此说论述的是世界万物和人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原因。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教所主张的世界上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实体（梵或我），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变化的，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生灭变迁着，因此提出了“缘起说”。这里的“缘”，是指因缘、条件；“起”，指生起、产生；所谓“缘起”，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依据一定的因缘关系或条件而产生、而生起的。“缘起说”主张，世界上没有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或条件中产生的，离开了一定的关系或条件，就没有事物的生灭变化。如初期佛教经典《中阿含经》所说：“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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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的“十二因缘”理论就是“缘起说”的具体体现。他运用缘起说观察分析人生，把人生分为十二个彼此互为条件或因果关系的环节，即“十二因缘”。这十二个因缘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他认为，由“无明”（无知，尤其指对佛教真理的无知）生出“行”（由于错误观念而引起的种种行为），由“行”生出“识”（认识或认识功能），由“识”生出“名色”（“名”指人的精神，“色”指肉体；“名色”，即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由“名色”生出“六处”（指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由“六处”生出“触”（感官与外界的接触），由“触”生出“受”（感官的感受，如苦、乐等），由“受”生出“爱”（由于感受而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贪爱），由“爱”生出“取”（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和占有），由“取”生出“有”（由于对外物追求的行为而产生相应的后世报果或生存环境），由“有”生出“生”（有报果，必然导致来世的再生），由“生”生出“老死”（有再生，必然有死亡）。“十二因缘”论把人生看作一种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过程，从而否定了婆罗门教有关永恒不变的灵魂（我）的理论。另外，它也说明人由于无明而去追求物质世界，故而产生痛苦；只有彻底断除无明，才能摆脱轮回，脱离苦难，达到解脱。无疑，这种理论也为佛教的解脱观制造了理论根据。

五蕴说。释迦牟尼在分析人的时候，还提出一种有关人身心结构成分的学说，即“五蕴说”。“蕴”（skandha），意思是“积聚”或“合和”。所谓“五蕴”，是说人的身心是由五种成分积聚或合和而成的。这五种成分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色蕴，相当于物质事物，它包括四大（地、水、风、火）、人的感官（眼、耳、鼻、舌、身）和感觉对象（色、声、香、味、触等）。受蕴，相当于感官接触外界事物所产生的感觉或感受，如苦、乐、不苦不乐等。想蕴，相当于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某些观念或概念，是一种抽象思维。行蕴，相当于意志，具有目的的行为意志。识蕴，相当于能够控制一切心理活动的总意识。释迦牟尼主张人是由这五种成分聚合而成的，没有这五种成分的聚合，就不会有人的存在。有的时候，他还用这种理论去分析外界事物，认为世界万物也都是由物质成分和精神成分所组成。“五蕴说”对世界的解释显然是不科学的，但它也包含着一定的唯物论成分。

诸法无我说。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对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印度各宗教和哲学流派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或灵魂存在，人称这种主张为“常见”；另一派则认为根本没有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或灵魂，否认人死后的任何存在，人称此主张为“断见”。主张“常见”的派别有婆罗门教（以奥义书为代表）、耆那教和生活派等，主张“断见”的有佛教、顺世论等。在灵魂这个问题上，初期佛教坚决反对奥义书关于人有一个永恒精神实体“我”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诸法无我”的观点。在佛学中，“法”是指“存在”或“事物”，“我”是指永恒的精神实体或灵魂。所谓“诸法无我”，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事物或存在都没有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或灵魂。佛教认为，世界万物和人都是一些霎时即逝的原素，依一定因缘关系结合而成的，根本不存在永恒的实体或灵魂。这样，就从逻辑上否定了世界上有一个不变的精神主宰者——神。因此，初期佛教思想中包含着无神论的因素。

（二）龙树的大乘中观派哲学

龙树（Nagarjuna，约公元2—3世纪）是中观派理论的创始人，亦是大乘佛教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著作和思想不仅对印度佛教，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许多佛教派别都曾受到龙树思想的影响。他出生于南印度，属婆罗门种姓，幼年曾受婆罗门教的五明教育，故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地理和各种道术。后皈依佛教，学习和研究大乘佛理，其著述颇多，主要有《中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等。龙树的弟子提婆（Deva，约2—3世纪）也是中观派的重要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百论》、《四百论》等。

龙树的主要理论有：缘起性空说、八不说和二谛中观说。

缘起性空说。龙树继承了初期佛教的“缘起说”，并且把它大大地提升一步，他极力强调“万物性空”，劝诫人们不要迷恋物质世界，从而使佛教唯心主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依因缘关系和条件而产生的，只要因缘关系和条件发生变化，它们也会随之而变化。因此，世界万物都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化无常的事物本身就没有独立的实在性或自性，即“万物性空”。为了解释这种观点，龙树在其著作《中论·观四谛品》中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段话就是有名的“三是偈”，因为此偈中有三个“是”字，故被人们称之为“三是偈”。这段话是大乘中观派根本思想的集中表述，它有三层意思：其一，龙树认为，凡是一切依因缘而产生的事物，其本性都是空；这里的“空”，不是虚无，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而是对其独立实在性的否定，即“无自性”或“自性空”。换言之，世上一切依因缘而生、变化无常的事物，都没有实在性，本性是空的。其二，依因缘而生的事物，不仅“性空”，而且是“假名”。所谓“假名”，就是“假设的名相”。虽然这些事物在本质上是空的，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由于他们达不到这个认识水平，所以他们还以为这些事物是“有自性”的，故给这些事物起了各种“假名”。其三，在龙树看来，一边认为事物是“无自性”（空），另一边认为事物是“有自性”（假名），这两边都是极端，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不片面。这就是所谓的“中道义”，即不走极端，要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中道”。何谓“中观派”，就是指能用这种“中道”观点看待世界的人。龙树“三是偈”的核心，乃是“缘起性空”。他从“缘起论”出发，推出了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自性皆空”，从而否定客观事物的实在性，告诫人们不要痴迷物质世界，以此为佛教的解脱观制造理论根据。

八不说。为了进一步阐发一切事物自性皆空的道理，龙树还提出了独特的、带有一定辩证法因素的学说——“八不”说。他在《中论·观因缘品第一》中说：“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去）。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在这里，龙树提出了四对范畴：生灭、常断、一异、来去。这四对范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事物的存在性或实在性，如果对这四对范畴的每一方都加以否定，就是所谓的“八不”：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对于“八不”的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龙树为了对佛教内部和外部各派在因果关系问题上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批判，才提出“八不”。例如，部派佛教偏于讲生灭，认为事物由于因缘和合而生，由于因缘和合而灭，即有实在的生，也有实在的灭。龙树不同意此观点，故提出“不生亦不灭”。婆罗门教坚持“常”见，认为灵魂“我”是常住不变的；顺世论坚持“断”见，主张灵魂是断灭的；龙树反对两者，故提出“不常亦不断”。数论坚持“一”见，认为因中有果，果从因转化而来，因果是一；胜论坚持“异”见，认为因中无果，因与果的性质是异。龙树为批驳两者，才提出“不一亦不异”。总之，龙树从不同的角度批驳各种偏见，以说明一切因缘和合之物自性皆空。另一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龙树从各个方面否定了事物存在的绝对性，从而论证“万物皆空”的道理。“八不”中的不生、不灭是从实体方面讲的；不常、不断是从时间方面讲的；不一、不异是从空间方面讲的；不来、不去是从运动方面讲的。龙树从实体、时间、空间和运动等各个方面论证事物，只肯定一切事物的相对性，而否定事物存在的绝对性，以此说明“万物性空”。

龙树这一套正反双向否定的理论和方法，即“否定型思维方式”，对以后的佛学理论和印度人的思维方式都有深刻的影响。应当说，他的这一套理论包含着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例如，肯定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并从普遍的相对中看到否定的作用；承认事物内部都有对立的双方；肯定一切事物都是瞬息不停地变化着的，等等。但是，“八不”说只承认相对而否定绝对，只讲否定而不讲肯定，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无任何规定性的“空”，从而否定了事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谛中观说。在论述缘起性空说的同时，龙树又提出了“二谛中观说”。何谓“二谛”？在龙树看来，一切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自性皆空，可是世俗的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误以为一切事物有自性，都是真实的。这种世俗的、自以为正确的道理，被称之为“俗谛”。那些佛教圣贤经过长期的修炼，发现世俗的观点是颠倒和错误的，真正认识到“依因缘而生事物自性皆空”的道理。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真理，故称之为“真谛”。真俗二谛显然是对立的，俗谛认为一切事物是有（自性），真谛认为一切事物是空（无自性）。龙树主张，这两者都是极端，应当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全面地观察事物，即所谓的“中道”。也就是说，既要看到事物的“有”，又要看到事物本性上的“空”，这种不偏于俗、也不偏于真的“中道”认识，那才是佛教的真正观点。龙树的“二谛中观说”为佛教的传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他感到，要想说服普通人把本来真实存在的事物看作是不真实的，劝诫他们放弃对世俗事物的执迷而去追求彼岸天堂，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采取一种更巧妙的方法，首先承认事物的“有”，即不直接否定事物的存在，然后引导你认识这只是一种“假有”，最后再让你慢慢地理解“万物皆空”的道理。这种说教方式显然比直接否定事物的存在更高明一些，因此他的学说对以后佛教和印度教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印度教哲学大师商羯罗就曾吸收龙树的许多思想，改革了传统的婆罗门教，而使之演化为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故有人称商羯罗为“假面佛教徒”。

（三）无著的大乘瑜伽行派学说

瑜伽行派由于强调瑜伽修行的重要性，而得此名。该派的出现比中观派要晚一些，其学说大约在公元4—5世纪成为佛教的主流思想，那时正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兴盛时期。无著（Asanga，约4—5世纪）是瑜伽行派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北印度犍陀罗国人，最初修习小乘佛教，后改信大乘佛教。其论著颇多，主要有《摄大乘论》、《六门教授习定论》、《顺中论》、《金刚般若经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解深密经释》等。无著的弟弟世亲（Vasubandhu）也是瑜伽行派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颂》、《大乘五蕴论》和《大乘成业论》等。

瑜伽行派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万法唯识”说、三行说等。

万法唯识说。大乘瑜伽行派同中观派一样，对客观世界也是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由人的精神作用——“识”所变现出来的。他们所说的“识”，是指人的感官、感觉、意识等一切精神体和精神活动。“万法唯识”就是说，世上一切事物都是来自于识，识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他们把“识”分为八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此八种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指前六识，此六识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区别和认识。它们以各自相应的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意）为活动的根据，并以相应的外境（色、声、香、味、触、法）为其认识的对象。第二类指第七识，末那识。末那识的功能是起思维度量的作用，它以第八识，即阿赖耶识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并以第八识为自己认识的对象。另外，它在前六识和第八识之间也起某种中介的作用。第三类指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Alaya）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藏”；“阿赖耶识”，也就是“藏识”。“藏识”在八识之中最重要，它是前七识存在的根据，也是世界上一切现象产生的根源。它有三种功能：能藏、所藏和执藏。所谓“能藏”，就是说，阿赖耶识能够摄藏和保存“生成宇宙万物的一切潜在力或潜在状态”。瑜伽行派认为，宇宙万物的潜在状态（种子）和显现状态（现行）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宇宙万物的潜在状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能生出显现状态（即“种子生现行”），显现状态在时机成熟时也可以引发出（熏习）新的潜在状态（即“现行熏种子”），这种永恒不断的因果关系决定着宇宙万物的产生和变化。所谓“所藏”，指阿赖耶识是生成世界万物的那些潜在力的所藏之处，换言之，就是产生一切现象的“种子”，因而它又叫“种子识”。所谓“执藏”，是指阿赖耶识一直被第七识末那识迷执为常一主宰的自我。由于阿赖耶识有这三种功能，所以它是能藏一切现象的种子，并且能由种子显现出一切现象。在瑜伽行派看来，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于人的精神活动——识产生出来的，这样，识就成了万物的根源。应当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唯心主义学说。

三性说。瑜伽行派在阐述世界上各种现象的真假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学说——“三性说”。中观学派曾经用“二谛”的学说解释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实相，而瑜伽行派则用“三性”的观点解释一切现象的实相。他们把世界各种现象的实相区分为三种性质，即三性。这三性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所谓“遍计所执性”，是指一种虚妄的存在。“遍”，指周遍，普遍；“计”，指计度，度量；“遍计”，就是普遍观察思量的意思。“执”，即执著；“所执”，是通过普遍观察思量而把各种现象执著地看作为实有。在瑜伽行派看来，世界上一切现象本来不是实在的，但是有的人却通过周遍计度而把它们看作是实在的，其实它们只是一种主观的迷妄。例如，绳子不是蛇，但是有的人却把绳子妄执为蛇。所谓“依他起性”，是指一种相对的实在。这里的“依”，即依托；“他”，指各种因缘。“依他起性”，就是依托各种因缘而生起的各种现象。瑜伽行派也承认因缘，但是他们与小乘的解释不同，他们所说的因缘只是“识到流转”，即人们心中前一个观念和后一个观念霎时生灭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们认为由因缘而生起的事物，不是永恒的实在，只是相对的实在。例如，房屋就是一种相对的实在，因为它是由砖、瓦、木材等聚合而成的，离开了这些材料，房屋就不存在了。所谓“圆成实性”，是指一种绝对的实在。这里的“圆”，即圆满，没有缺憾；“成”，即成就，不生不灭，没有变易；“实”，即真实，断绝虚妄。“圆成实性”，就是指那种最圆满、最真实、永恒不变的实在，也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或境界。这种绝对的实在，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真如佛性”。这种“真如佛性”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只有那些佛教大师经过长期修炼才能证悟到。瑜伽行派提出这种学说的目的，乃是为他们的解脱观制造理论根据，换言之，也就是竭力引导人们脱离世俗事物而走上宗教解脱。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分此三性，我们认识事物就必须把三性统一起来。一般俗人虽然有错误的认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投入佛门认真修行，就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识，先由错误的认识（遍计所执性）提高到相对真实的认识（依他起性），再由相对真实的认识提高到绝对真实的认识（圆成实性），这样就可以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

瑜伽行派的思想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学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唐代佛学大师玄奘自印度回国后，进一步研究和宣扬瑜伽行派思想，建立了我国著名的唯识学派——慈恩宗。唯识学在唐代曾风靡一时，但是到了唐末则开始衰微。在唐代，唯识学还从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朝鲜的新罗唯识宗和日本的法相宗都是弘传唯识学说的，这些学派在当地皆有很大的影响。

四、耆那教哲学

耆那教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它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一直流行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耆那教徒有360多万人，主要集中于印度，还有少量信徒分布在其他十几个国家。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沙门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大雄所创立的学说在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尽管后来的继承者对他的学说有所发展，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大雄的学说奠定了耆那教教义和哲学的基础，这种学说保存在耆那教最早的经典《十一支》中。其主要内容包括：“命与非命”二元论、极微论和七支论法等。

“命与非命”二元论。在宇宙起源问题上，耆那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造世界”说，坚持一种物质与精神并存的二元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两种元素所组成：一种是“命”，或称“灵魂”；另一种是“非命”，又称“非灵魂”。所谓“命”，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或精神，是随生命而存在的。他们把“命”分为两种：“受束缚的”和“不受束缚的”。“受束缚的命”又分为两种：能动的和不动的。前者存在于植物、动物和人的躯体内，后者存在于地、水、风、火之中。因此，耆那教认为“命”或灵魂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不仅存在于动植物之中，而且存在于山川大河之中。在灵魂与躯体的关系上，他们又把灵魂分为六个等级：有一个感觉器官（触觉器官——皮）的，是植物；有两个器官（皮、舌）的，是虫；有三个器官（皮、舌、鼻）的，是蚁；有四个器官（皮、舌、鼻、眼）的，是蜂；有五个器官（皮、舌、鼻、眼、耳）的，是兽类；有六个器官（皮、舌、鼻、眼、耳、心）的，是人。什么是“不受束缚的命”？它与耆那教的解脱理论有关，是指那些摆脱了物质和“业”的束缚，已经达到“解脱”状态的灵魂。所谓“非命”，就是指物质。他们把物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定形的物质”，一类是“不定形的物质”。“定形的物质”，是由原子和原子的复合体所组成。“不定形的物质”包括四种：时间、空间、法（运动的条件）和非法（静止的条件）。耆那教认为，世界上的物质都是运动和变化着的，无论物质的存在还是运动变化，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也离不开运动的条件（法）和静止的条件（非法）。时间，为一切物质存在和运动的持续性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为物质存在和运动提供了场所；法，是指运动条件，如水是鱼运动的条件；非法，是指静止的条件，如树荫为在路途休息的人提供了条件。耆那教这种对物质和精神的论述，是一种二元论的实在论，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极微论。在对“定形物质”的阐释中，耆那教提出了“极微”的学说，即印度最早的一种原子论学说。他们认为，“定形的物质”是由那些“可以结合也可以分散的东西”所组成，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可形成巨大的物体，也可以分割为最小的微粒。物质的最小“微粒”，称为“极微”（anu），即我们说的“原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子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体，任何物质都是由原子或原子的复合体所构成。耆那教主张，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的，也是无始无终、永恒不灭的。原子具有触、味、香、色等性质，它占据空间的一点，运动极为迅速，轻的上升，重的下降。原子之间具有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性，它们的结合不是一种单纯的结合，而是两个对立的原子的相互结合，例如，一正一负的结合，一粗一细的结合，一干一湿的结合，一轻一重的结合等等。

耆那教原子论的出现，比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可能要早一些。从内容上看，耆那教的原子论与德谟克利特以及卢克莱修的原子学说基本上是相似的，如在原子的物质性和运动等方面。但是，它们也有差异：（1）耆那教认为，原子的触、味、香、色等性质是原子的本质属性；而卢克莱修则认为，触、味、香、色等性质不是原子的本来属性，而是原子结合成物体以后才产生的。（2）耆那教认为，原子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状态，如一正一负的结合；而卢克莱修认为，原子之间的结合是一种机械并列的状态，只有原子数量的变化，而不涉及原子的质量。

七支论法。在认识论方面，耆那教对事物的判断形式，提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七支论法”。他们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千变万化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性质和形式。即使在同一时间或场合，由于人们看事物的角度和立场不同，事物的性质或形式也会不同。因此，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或判断，必须要从某一个立场出发，即把此事物限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来进行认识。由于人们认识事物的立场不同，所以对事物进行判断的形式也不同。耆那教把判断事物的形式概括为七种，即所谓的“七支论法”。在他们看来，由于事物是在一定条件下变化着的，对事物的判断也是有条件的，没有什么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所以在每一种判断前面都必须加上“或许”两字。具体地说，这七种形式是：（1）肯定判断，例如，“或许，瓶是黑的”。（2）否定判断，例如，“或许，瓶不是黑的”。（3）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的结合，例如，“或许，瓶是黑的，又不是黑的”。（4）不可言说，例如，“或许，瓶是何种颜色是不可言说的”。（5）一、四判断的结合，例如，“或许，瓶是黑的，也是不可言说的”。（6）二、四判断的结合，例如，“或许，瓶不是黑的，也是不可言说的”。（7）三、四判断的结合，例如，“或许，瓶是黑的又不是黑的，并且是不可言说的”。这七种形式也可概括为（1）有，（2）无，（3）亦有亦无，（4）不可说（非有非无），（5）有，不可说，（6）无，不可说，（7）亦有亦无，不可说。

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耆那教的这种逻辑判断理论对古代印度逻辑思想的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其一，它打破了婆罗门教经典——奥义书中所宣扬的那种“一切皆一”或“一切皆梵”的逻辑观，提出了多种逻辑判断形式，促进了印度逻辑学的发展。其二，它包含着许多辩证法因素：肯定世界上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是多样性的；人们的认识往往是有限的、相对的，都是受时间、地点和条件限制的；承认人对事物认识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等等。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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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广林奥义书》Ⅲ·8·8。


 [2]
 同上。


 [3]
 《广林奥义书》4·4。参见姚卫群编著：《印度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4]
 《蒙达伽奥义书》3·2。同上书，第224页。


 [5]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226页。


 [6]
 《中阿含经》，第二十一卷。


第七章 轮回业报——古代印度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

印度的伦理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特色。它的伦理原则，是和诞生于印度的各派宗教及其教义相联系的，通过宗教的传播，也对世界其他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章和下一章分别讲述的轮回业报和施舍两种观念，它们或者带有显著的印度特点，或者虽为其他民族所同样重视，却无论如何远不及在印度人中强调之甚，奉守之笃，而古代印度的思想家更是不断深化他们的伦理理论，为之注入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丰富内涵。此外，一族的伦理观念，又往往容易反映该族的文明特征。这些就成了我们为什么要多用一点篇幅来谈论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翻开任何一本印度伦理学史都不难看到，出现频率最高而又往往贯穿全书的概念，总是业、业报和轮回。它们制约着印度社会的道德伦理生活至少已经有两千数百年以上。轮回业报理论的基本点是：世界上的人及别的一切有情识者的行为，即业，是一种可以带来后果的潜在力；它有善、恶之分，并且依其善恶不同，可以在今世或未来转生后的某世产生相应的结果，也即果报；果报决定着生物的生存状态，如人的身体状况、社会地位，以及性格、资质、健康、苦乐，乃至命途蹇滞通达、寿纪短促长久等等；做业也即行动的原因是欲望；作为人，其生存的终极目的，应该是摆脱不断做业和累受果报这种无休止的连锁过程，达于解脱境界。印度的主要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等，都以业和业报为根本信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伦理体系。这些体系的某些内容虽然会有差异甚至对立，但如上的基本教义却为它们所共同接受。

一、业报和轮回说的早期萌芽

业的观念在印度源远流长。编定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那以后数百年间的《梨俱吠陀》中已经有“业”（karman）这个字，出现过四十余次。它的意义十分单纯，一般指行为或者事情，尤其是神们的业绩。在狭义上，它也常指人的宗教行为，如祭祀或者供奉祭品等。对于吠陀时代的古印度人来说，人死后升入天堂，理所当然，并不是生时行为带来的结果。那里原是阎魔为尘世上一切逝去者找到的永久安息之地，人们在这块光明的地方同自己的祖先团聚，享受宁静和快乐。通篇《梨俱吠陀》，没有一处提到阎魔或其他神审判或惩罚有恶行的死者的事情。此时地狱观念还仅处在萌芽状态，它在大地之下，是因陀罗神惩罚敌人和恶魔的地方。《阿闼婆吠陀》开始有“恶界”或称“地狱界”（narakaloka）的概念。那里是一个黑暗的去处，收纳杀人者和女妖等。总的看来，吠陀时代的天堂地狱并未与善恶行为相联系，自然也就更提不到业报思想的出现。业的观念只有同转生观念结合以后，才会有业报理论的产生，而转生的观念此时尚未出现。

后来，到梵书时代（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出现了“再死”（punarmrityu）的概念（见《牛道梵书》）。一般认为，转生（punarjanman）的概念乃至轮回的观念或即受此启发而来。不过，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轮回业报思想至此仍未见到。这一时代祭祀盛行。因此，入地狱受惩罚的，可能是伐木而没有先行火神祭，或者吃了动物甚至植物而没有例行相关仪节的人，而不会是犯了伦理罪的人。

就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来说，只是到了后来，到公元前6世纪左右，这类观念才开始在奥义书中出现。最初，转生的观念还局限在不同个体之间，主要是父子之间。这种由父及子的生物性延续的观点可见于《广林》、《爱达罗氏》和《尸多基》等奥义书。《尸多基奥义书》有一段父亲临死时与儿子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就要去世的父亲招来自己的儿子。他先在屋内铺上新鲜的草，照规矩做好燃火的准备，并且将装着水的容器和盛米的罐子放在边上。他穿上以前难得一穿的新衣，躺在那里。儿子来到父亲跟前，用自己的各个根（感觉器官）去接触父亲的根……父亲说：‘让我把我的语言给你。’儿子说：‘我得到了你的语言。’父亲说：‘让我把我的呼吸给你。’儿子说：‘我得到了你的呼吸。’父亲说：‘让我把我的视力给你。’儿子说：‘我得到了你的视力。’……”

此后，儿子又从父亲那里依次得到了他的听觉、食物的香味、行为、快乐和痛苦、福祉、逸乐、子息、行走、心智、知识等。然后父子互换祝福，儿子离去。
 
[1]

 显然，通过这样的对话或者说交代，父亲使自己的生命在儿子的身上得到了继续。这里的“行为”一词即是我们所说的业。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包括什么为善为恶的道德评价，简简单单就是父亲做过的事情而已。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这里业是可以转移的，可以从一人传递到另一人，特别是由父及子，像遗产一般。业能够转移的观念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包含了业报轮回理论中重要的宿业不灭、世世承袭的思想。

较之上述生物性延续的转生观念更进一步的，是人自身在死后转生的思想。它也开始表现在奥义书中，甚至还有至为关键的行为好坏，可以产生不同结果的观念体现其中。这无疑意味着业报轮回理论的萌芽。《歌者奥义书》说，一个人在按照规定进行过祭祀，完成了自己的宗教义务之后去世，他就会变成烟，并相继进入夜、黑半月
 
[2]

 、六个月、祖界、天和月亮，然后又返回天，变成风、烟、云、雨云；云降雨后成水稻、大麦、草本植物、树木、芝麻、小扁豆等。哪一种（生物）吃了它们，它们就变成那种（生物）的后代。（生时）行为良好的迅速进入良好的子宫，如婆罗门的、刹帝利的或者吠舍的子宫；行为恶浊的，则迅速进入恶浊的子宫，如狗的、猪的或者旃荼罗的子宫。不过，这里“行为”所用的是carana而不是karman（业）。虽然还没有用业这个字眼，但是报应的思想已经表达了出来。《尸多基奥义书》也有一段类似的内容。它用以表示行为的词已经是karman：所有从这个世界离去的人都到月亮上去。在白半月，他们的生命充满月光；在黑半月，他们（再一次）出生。月亮是天界之门。……他们作为雨降至世间，成为蠕虫，或为蚱蜢，或为鱼，或为鸟，或为狮子，或为公猪，或为蛇蟒，或为老虎，或为人类，或为其他生物，所成何物全依其行为和知识而定。在奥义书中，同时清楚地表达了轮回和业报思想的，这是两例。只是他们的内容仍较简单，不似以后的那么明确、繁复、体系完备。

总之，就婆罗门教来说，到吠陀时代的末期，即奥义书时期，业报轮回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开始提出，报应的观念也已出现。只是不同的奥义书在认识上尚不一致，而另有若干奥义书却没有提到业的作用，则表明业报理论此时在婆罗门教里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足够完备的理论在奥义书中还没有建立起来。

然而，奥义书时期却正是需要这类理论的时期。这时婆罗门教内部祭司阶级的腐化已经十分明显。他们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把早期较为简朴的吠陀信仰，变成了一套复杂的，使人从生到死都无法摆脱的宗教仪式，其中有些耗费巨大，一般人很难负担。这不能不引起普遍的不满。于是祭司阶级的地位下落，祭祀万能的神话开始被打破，摆脱繁缛祭祀活动的束缚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要求。摆脱祭祀（当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固然可以减轻负担，但人对于神的依赖减少却也使他的伦理需要失去了依托。祭祀曾经使他对神负责，进而通过神恩实现对自己负责。缺少祭祀也便缺少了德行。同时，失去神恩，也就失去了个人自身的福祉，以及通过平息神怒而卸脱所犯罪责的可能。无论有无祭祀，祭祀的心理功能却是人所需要的。缺少了祭祀，就应有一定的替代物来满足人们对伦理的需求和对福祉的渴望。对于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婆罗门教来说，只要提出一种较为完整的伦理理论，或者换句话说，使自己原有的教义进一步伦理化，就可以了。然而它未能做到这一点，未能顺应形势，提出足以填补心理真空的伦理理论，改善自身，走出困境。有的派别，如弥曼差派，坚持祭祀的必要，自然不可能另辟蹊径。奥义书虽然触及了问题，但仍为正统所囿，承袭了印度教的非伦理特点，也就同样没有进行改革。奥义书原词Upanisad（“坐到跟前来”）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它是一种仅对个人私授秘诀的学问，不关大众，只关一己。这种单纯追求个人解脱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与伦理无关的。所以，即使有若干地方反映了业报思想，奥义书仍未能把它当做道德信仰来认真对待，精心构建理论也就谈不到了。

于是，建立理论的任务便留给了沙门思潮。这一思潮与奥义书产生于大约同一时期，但不属于婆罗门教体系。沙门思潮面对信众而并不只关注个人，是它可能建立理论的基本条件。佛教经典从宗教概念出发，说沙门是出家人的总称，实际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开始出现，包括一切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思想相对立的自由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思潮名目繁多，但影响较大的只有佛教、耆那教、顺世派、生活派和不可知论派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否认婆罗门教所谓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的基本理论，反对种姓制度。在业报轮回方面，除少数持唯物主义观点的派别如顺世派外，它们各有明确的提法，并且构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其中又以佛教和耆那教最为突出。

二、佛教的观点

佛教作为沙门思潮的突出代表，在其创始之初，就带有明显的伦理特征。这一点，早期佛教经典的代表著作之一《经集》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在它的经文中，释迦牟尼提出与印度教完全对立的观点。他认为种姓不由出身决定，而由业，即人的行为决定。他把具有忍耐力、不愤怒、有善行、不狂妄、有德行、不沉溺于爱欲、不对众生施暴、能明辨正路和邪路、说话真实、不随意取用他人东西的人称作婆罗门，而把心怀怨怒、邪恶狡诈、弄虚作假、伤害生物、压迫他人、偷盗财物、敢作伪证、不事父母、行动鬼祟、出言不实、贪图小利、不肯施舍的人称作无种姓者。这里所谓婆罗门和无种姓者，是佛陀从婆罗门教那里借来的说法，但是不再按照习惯指僧侣阶层和那些被逐出种姓的人，而是指倘以品性衡量，在社会上应当处于不同地位的道德人。贵贱高低依然存在，但是区分的标准与过去完全不同了。这无疑是一种革命，不妨称之为伦理革命。作为宗教性的道德规范，佛陀为他的信徒规定了八种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说谎、不饮酒、不淫欲、不非时夜食、不戴花环、不敷香膏、席地而睡。此外还有专经讲述善恶行为，如《大吉祥经》、《仁慈经》、《羞耻经》、《毁灭经》等。

然而，道德的区分毕竟只限于形而上，社会地位的实际状况并无改变：钟鸣鼎食故我，残杯冷炙依旧。佛教坚持认为，道德区别理应有相应的现实表现，表现为地位和处境的不同。业报理论的为用即在这里——它许人以来日支取的现实。在《经集》中，释迦牟尼明确地提出了轮回和业报理论。比如：

“智者洞悉因缘，懂得行为的果报……”

“与贪爱作伴的人一再转生，从这种存在到那种存在，不能超越轮回。”

“……任何人的行为不会消失，它会回来与主人相会。作恶的蠢人将在另一个世界看到自己受苦。”

“出生之人嘴中都长有一把斧，愚者口出恶言，用这把斧劈砍自己。”

“侵害无辜者、纯洁者、无罪者，这恶行回报愚者，犹如逆风抛撒灰末。”

“（经常作恶的人）在这世，他们受人鄙视；在下世，他们坠入地狱。……”

对于地狱苦况的描述也出现了。恶人在那里“受铁棒捶打，受铁针穿刺，并得到相应的食物，它像烧红的铁球”。他们还会“进入像火葬堆熊熊燃烧的地方，躺在遍地烧红的火炭上”。“他们被罩在网中，受铁锤敲打；他们陷入浓密的黑暗，这黑暗无边无沿，像大地的身躯。他们……在铁锅中长时间受煎熬，像在火葬堆上蹦跳。……他们带着血肉模糊的肢体进入锋利的刀叶林地狱，被钩子钩住舌头，遭到锤打。”
 
[3]

 《经集》的结论是，陷入无止境的业报轮回无疑是苦，痛苦的原因在于诸行，而人的行动则源于内心的欲望。因此，佛陀在第一章《蛇经》中开宗明义，提出的劝告就是，摒除欲念，“犹如蛇蜕去衰老的皮”，从而弃此岸而达彼岸，也即摆脱轮回，获得解脱。
 
[4]



从《经集》汇集的材料看，释迦牟尼在他得道之初，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伦理性的业报理论。其内容也已十分充实，具体，详细。此后的工作只是使它更为完备与圆通。

成熟的佛教业报理论更加具有典型性。它的基本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众生是从一种存在形式到另一种存在形式循环往复，不断转生的，而究竟是何种形式，则取决于他转生前的行为，也即业的性质。以人为例，按他生时行为的好坏，死后可以有“善趣”（sugati）和“恶趣”（duggati）两类去处。前者包括人、天（即神），后者包括地狱、饿鬼、畜生，合称“五趣”。此外依传承的不同，又有“六趣”之说，即多出一种阿修罗。小乘上座部说阿修罗应属“恶趣”。大乘则把它归入“善趣”，算作其中最低的一种。一切众生，只要没有因得道觉悟而脱离生死，都注定要在这些存在形式中迁徙流转，无始无终。至于一次次的不同归趣，便要视其前生做业如何了。这里起作用的是因果报应规律。这种报应至为严格，或有迟速，但无可逃脱。

为使人便于理解，进而在行为上有所遵循，业又被划分为身（kaya）、口（vaci）、意（manas）三种，分别指动作、语言、意念方面的表现。三者皆能带来果报，无论其如何微小。一条肌肉的牵动，一个意念的闪现，都会有或早或晚的结果等在未来。杀人固为大恶，动杀念而无行动相随也是过失。两者轻重固然不同，但作为邪慝则同一无二。据《阿毗达磨俱舍论》，小乘说一切有部又将三业归并为“思业”（cetana）和“思已业”（cetayitva）两类。前者着眼于心理和精神方面，强调动机和意志，仅指意业。后者着眼于意志的体现，也即有形的行动方面，包括身业、口业两种行为。有部对于动机和意志显然十分注重。在他们看来，比起过失杀人，预谋杀人的恶报要严重得多。

为了把人的行为分出等次，佛教又按另外的方式把业分成四种：黑黑业、白白业、黑白业、不黑不白业。《俱舍论》、《唯实论》、《涅经》等于此都有论述。慧远《大乘义章》所作的解释是：“云黑黑者，是不善业。不善鄙秽，名之为黑；因果俱黑，名黑黑业。云白白者，是其善业。善法鲜净，名之为白；因果俱白，名白白业。言黑白者，是其杂业；善恶交参，名黑白业。所言不黑不白业者，是无漏业，如《涅》云：无漏寂静，离黑白相，是故名为不黑不白……”
 
[5]

 实际上，黑黑业一般指违犯五戒的行为；白白业正好相反；黑白业行兼善恶，归趣亦苦乐俱备。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同为不肯放弃世间享乐的人不断造作而又不断尝其后果的业，所以做业者到头来也只能是在各归趣间轮回不已。第四种业又称无漏业，具有无我的性质。它可以毁绝一切过去和未来的业及其果报，使人脱出生死轮回。这种业的完成，乃是佛教徒应该追求的目标。

业又有新、旧之分。过往的旧业决定当前的状况，而当前所造的新业又将决定未来的状况。特别应该注意后者，因为它给人提供了实现自由意志的可能。但能一心向善，总可以指望在将来获得好的果报。进一步，佛陀又提出断灭业（kammanirodha）的观念，说人应该灭除过去的恶业，同时避免造作新的有害之业。能够使人达到这种境界的，是所谓“八正道”。一切新旧业悉归断灭，生死轮回便失去了维持下去的理由，佛教的终极目的——涅解脱也就达到了。

至于报应，它的内容将由过去的宿业决定，不可改变，而其获报的时机，则可有所不同。《成实论》卷八说到三报业，即果报实现的时间可以是今世，也可以是来世，乃至第三世：“若此身造业，即此身受，是名现报。此世造业，次来世受，是名生报。此世造业，过此世受，是名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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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还报的迟速呢？它提出两种原因。一种偏于客观：“利疾业受现报，如于佛诸圣人及父母等起善恶业，是则现报。若业不利而重，是则生报，如五逆等。亦利亦重，则受后报，如转轮王业，若菩萨业。”另一种多赖主观：“是三种业，随愿得报。若业愿今世受，是即现受，如末利夫人以自食分施佛，愿现世为王夫人。余二业亦如是。”

关于谁是轮回主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在《那先比丘经》中找到一种回答。那先比丘承认精神的存在，认为它就是承受业报、辗转轮回的主体。那先曾同大夏希腊王弥兰（即前面“笈多王朝”一章提到的弥兰陀王）讨论过各种佛教的基本教义，自然也涉及业报轮回问题。他长于设譬，经常用比喻说明观点：“（弥兰）王复问那先：‘人死已后，身不随后世生也？’那先言：‘人死已后，更受新身，故身不随。’那先言：‘譬若灯中炷更相然，故炷续在，新炷更然。人身如是，故身不行，更受新身。’”“那先言：‘人精神辗转相续如是。一者去，二者来，从精神至老死。后精神趣所生，辗转相续，是非故精神，亦不离故精神。人死以后，精神乃有所趣向生。……人如是，从精神至生，至中年；从中年至老，至死；死后精神更受身生。人身死，当复更生受一身，譬若两炷更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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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那先虽然承认精神为恒常的轮回主体，但又认为它时时在变，“是非故精神，亦不离故精神”，不一不异。《法句经》也承认精神是轮回的主体，而与《那先比丘经》不同的是，在它看来，精神始终是同一不变的，仅身体可以生成和坏灭。它说：“受形命如电，昼夜流难止。是身为死物，精神无形法。……自此受苦乐，身死神不丧。……舍身复受身，如轮转著地。如人一身居，去其故室中，神以形为庐，形坏神不亡。精神居形躯，犹雀藏器中，器破雀飞去，身坏神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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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回以精神为主体，是一种哲学意味较淡，因而也容易为常人所接受的理论。

三、耆那教的独特理论

耆那教的业报理论颇为特殊，与居于主流地位的婆罗门教相去更远。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佛教还带有与婆罗门教接触的痕迹的话，那么耆那教的学说恐怕代表着更纯粹的沙门思想。比起其他的教派和哲学派别，耆那教业报理论也更为精细，更为完善。

耆那教学说提出九个概念，或称九谛：命（jiva）、非命（ajiva）、善（punya）、恶（papa）、漏（asrava）、制御（samvara，实际意为排除外界干扰）、束缚（bandha）、灭业（vinirjara或nirjara）和解脱（moksa）。在这些概念上，它建立了自己的业报理论。命即灵魂、自我，有意识；非命相反，即非灵魂，无意识。命又可大别为受到束缚的和获得解脱的两类，前者更有可动（trasa）与固定（sthavara）之分。非命亦可进一步分为法（dharma）、非法（adharma）、空间（akasa）、时间（kala）和补特伽罗（pudgala）。在耆那教看来，世上的一切皆可以归在命与非命这两个范畴之下。

命有意识，数量无限而又彼此独立。它在本性上是全知全能的，具有全面的认识力和无可指摘的德行，掌握真理，超然于苦乐，不具形式，永恒存在。至于非命，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补特伽罗，也即物质。它是由无数细小而不可分的“极微”（paramanu）或称原子构成的。每一极微都有触、味、香、色诸特性，并可以依一定的规则相互结合，形成种种“聚合”（skandha），并进而展现出经验世界的纷繁事象。然而，就命来说，完全而充分地具有前述属性的仅仅是极少数。众生中的绝大部分只具备有限的知识和能力。他们执守错误的理论，忽视道德修养，深陷于苦乐之中，不过是有限的暂时存在罢了。耆那教对此的解释是，命若是清净圆满，不受外界干扰的，自然它的一切固有本性均可表现无碍。惜乎大多数的命并不如此。它们受着外界异己因素的影响，不够清净。这些因素障蔽了它们的自然本性，使之无由表现。这里所说的异己因素就是业。业在此处既不指行为或事情，也不是不可测知的神秘力量，而是细微物质的复合体，或者称作业补特伽罗。正是这种感官无法感知的物质进入命（即灵魂），使它发生了变化，就像药物进入人体，便促成了身体的变化一样。构成补特伽罗的细微物质遍布于整个宇宙。命在它驱动行为的同时，也吸引补特伽罗；此时后者变为业并与之相结合，结合得密切有如水乳。物质进入命后，便分散成大量的细小微粒。不同的微粒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而其数量和性质则取决于命的行为：行为善，命所吸收的业亦善；行为恶，命所吸收的业亦恶。业在命中，通常要潜伏相当时期。潜伏结束，即行表现；表现的形式，便是业报。至于潜伏期的长短、表现时的强度，则要看业与命结合时的心智状态。业报实现后，物质性的业即因耗尽而消失。

命是业即行为的驱动者，同时也是其果报的收获者，感受由此而来的喜怒哀乐。在轮回中，它一次次转生，始终存在。命与业的结合和分离，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既无始，也无终。每时每刻，命都在通过行为吸收新业，同时宿业也发为业报，从命内消失。本性上清净圆满，可以享受无上福乐的命，竟至陷于轮回，难以自拔，全在业的侵入使它受到束缚。为了解释业何以能接近并进入命，耆那教引入了“漏”的概念。“漏”这个概念颇难领会，学者们也曾对它作过多种解说。总之，它是一种不洁因素，会污染命，并通过这种污染为业的进入打开方便之门。业的漏入必待命自身的变化。人身上涂了油，才会有灰尘沾染上来。同样，命受到感情和欲望的支配，就会使业这种物质乘虚而入。

物质性的业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的性质只有到与命结合时才能确定。同样的食物被牛吃下去会变成牛奶，被蛇吃下去会变成毒液。业的性质及其将要带来的果报也是一样，也取决于吸收者的不同。好坏美丑，全决定于漏入的一刻——在人，便是他行动的时刻。此外，行为的好坏固然要看它是给别人带来快乐还是痛苦，但是耆那教伦理学更重视行为背后的动机。总的伦理评价则要综合的看其动机、手段和结果。报应如何也由此而定。

业在耆那教理论中同样依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分作身、口、意三种。此外依照所起作用的不同，更可分为二类：害业（ghatiya-karma）和无害业（aghatiya-karma）。害业包括：痴业（mohaniya），可以导致谬见，使人不辨善恶；愚业（jnanavaraniya），可以妨碍人获得正确的知识；不见业（darsanavaraniya），使人的思想观念发生问题；遮业（antaraya），可以限制人精力的发挥，难行善事。无害业包括：名业（nama），可以决定人（但不仅是人）多少带有名分意义的个人属性，凡98种，如命运、品类（是人，还是动物、植物等等）、性别、肤色、所具根（感觉器官）的个数、肢体的多少等等；种业（gotrs），决定人的社会属性，如其所属的种族、家庭及其他生活环境等；受业（vedanaya），引起人的苦乐反应以及反应的强烈程度；寿业（ayuh），可以决定人和其他众生的寿命（人寿用呼吸的次数来量度）。这8种业实际仍为基本分类。它们的下面还可分出更为具体的细小类目，其中重要的有148种。但是这148种中尚有重复，如果除去，则剩122种。然而，倘仔细考究，这剩下的里面，还有两种不可能同命实现结合，所以，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120种。尽管如此，不难看出，耆那教对于业的分析的确比其他宗教精细得多。

耆那教提出的人类目的，同佛教一样，也是摆脱轮回，实现解脱。求解脱，即是使遭到业侵入的命从束缚下解放出来，还其以全知全能，超越苦乐，德行圆满，永恒存在的固有本性。业的漏入，既然全靠感情和欲望为它打开大门，因此求解脱者所应做的，就是制御自身的欲念和冲动，或换个说法，排除外界的引诱和干扰，使业无孔可入。与此同时，还要消除宿业，即前述九范畴中的灭业。宿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消灭。一是自然途径，称作“无愿灭业”（akama nirjara）或“已熟灭业”（savipaka nirjara），即业在其果报成熟实现后自行退除。另一是人为途径，称作“有愿灭业”（sakama nirjara）或“未熟灭业”（avipaka nirjara），即在随业而来的果报尚未成熟以前将它毁除。除灭宿业最主要的办法是修炼苦行。通过灭业，命便获得了对于自身清净本性的直觉认识。这种认识又可反过来解放它，使它恢复到固有的不朽状态。这也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外界牵缠的完满的隔绝状态，称作“独存”（kaivalya）。耆那教特别强调，对独存不应作消极理解。它实际上是一种具备了圆满知识，实现了圆满愿望，享受着圆满福乐的无上圆满之境。臻于此境，便是最终解脱的实现。

依据做业的不同，耆那教为陷于轮回、不断转生的众生设计了四个去处，即天、人、地狱、伏行四趣。所谓伏行（tiryanca）即水平行走，指爬行的动物，相当于佛教的畜生。四趣作竖向排列。人居中界，在中间；天神居天界，在最上；下面是地狱。伏行中高等的，居于中界；最低等的由于数量庞大，反倒是宇宙各处，无所不在。超出轮回、已得解脱的命，即所谓“成就者”（siddha），可以永居四趣之上，宇宙之巅。这种高下有序的等级排列，据说是以命能够获取知识的多少为标准的。成就者全知全能。天神次之，但比人多。伏行之内，门类繁多，又依根的多少作高下排列：最多的能有五根，最少的仅有一根（司触觉）；等而次之更有自身不具个体者，它们只能营共居生活，或寄居于别的高等个体。伏行中最高级的可举狮子。它不但有五根，甚至会思考。最低级的便是水藻之类了。宇宙间的每一个命都处在前面所说的意识等级系列中的某一位置之上。这一位置可以因它自身所做业的好坏而有所改变，或升或降。

命的位置的改变是通过它一次次迁换不同的栖息所来完成的。这种迁换就是转生，而其栖息所或是人类，或是虫豸，或是其他，统称粗身（sthula-sarira）。轮回的主体，也即这里的命，究竟转生何处，自然取决于业报。至于转生的方式，耆那教有一种独特的、迥异于印度教和佛教的理论。耆那教认为，转生无需印度教那样的漫长过程。它事实上是在一瞬间完成的。所有的命都自来具有疾速运动的本领。一个“成就者”的命，在其所居粗身死去时便离开它，如火焰般向上运动，只是速度极快，霎时间便达宇宙之巅。那些因为业的侵入而仍受束缚者，则在粗身亡故后如箭镞般直趋下一个粗身，也是瞬间即到。命在两粗身之间的极短状态，耆那教称之为“离趣”（vigrahagati）。但是，命在此时绝不是自由自在、无所约束的，因为不然它们便会像“成就者”的命一般，统统上赴天顶。对于未解脱者来说，业所带来的束缚作用始终没有放松。为了说明这里的转生机制，耆那教创造了两个概念：“业身”（karmana-sarira）和“明身”（taijasa-sarira）。它们是不可见的，但始终与命伴如形影，无须臾离。前一身由所有已经积累起来的业构成，随时精确地反映着漏入和消耗的情况，时有加减；后一身则居于其下，承托着这些业。它们寓居于粗身之中，并在它解体时随命而去。转生时，命即居于两身之中。它们不仅担当着“护送”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作为不同生存状态之间的桥梁，起着传递物质性业的作用。代复一代业报作用的实现，靠的正是二身的接力功能。

四、印度教的完备体系

就印度教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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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报思想始见于奥义书。但是奥义书并未把它当做道德信仰来对待，没有去有意识地精心构建系统理论。然而，到奥义书时代结束，特别是到沙门思潮普遍流行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印度教不仅广泛接受了业报理论，而且结合固有的传统信条如种姓职责、解脱观念、神崇拜等，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使之成为该教最基本的伦理信仰。在任何一个门类的印度教经典中，可以说，都不难发现丰富的有关论述。

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不仅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劝谕性极强的书。它将大量的篇幅用于伦理规范及其理论的讨论，而其地位之重要，几乎可与叙事相比。在这部史诗的伦理思想中，业报轮回观念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它甚至认为宇宙本身就是业的结果。史诗在不同地方对于人既做业，必受果报这一基本信念做了一再的强调：

“在这个世界上，紧随着人的所有报应，无论好坏，都是他行为的结果。”（《和平篇》）

“正如鱼群溯流而上一样，宿业也能溯求到做业者。具有形体的众生由其善业而享幸福，由其恶业而受痛苦。”（《和平篇》）

“一只牛犊能够在一千头母牛里找到它的妈妈，一个人的宿业也同样能找到他。树上的花和果无论受什么影响都不会错过（开花和结果的）季节。同样，昔日所做的业也必会在一定的时机显示其果报。”（《训诫篇》）

“月亮即使在黑半月的第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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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了，众星也没有丢下它。灵魂即使离开了肉体，它在这肉体内所做业的果报也不会离它而去。”（《和平篇》）

更为典型的论述可见于往世书。《那罗陀往世书》说：“一切众生都受着自己所做业的束缚和控制，在天堂和其他好的地方享受善业所带来的欢乐，在地狱里饱尝自己罪恶所带来的痛苦的煎熬。他们带着自己已经减少的宿业来到这个世界上，生为不动物及其他存在物，受着种种可怕事物的侵扰和死亡的折磨。”（32·1）《未来往世书》、《莲花往世书》、《林伽往世书》、《湿婆往世书》等都有类似的说法。

业之紧密追随做业的人，《摩诃婆罗多·教诫篇》开宗明义就通过一个故事，作了明确的强调。故事说：老妪乔达蜜与世无争，但不幸还是降临到她的头上。她的儿子被蟒蛇咬死了。猎手阿周那迦把蛇带到她的跟前，要杀死它。蛇争辩说是死神派它来的。死神说是时间在起作用。反复争论，没有结果，最后时间来了。时间对猎人说：“这个孩子死了，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杀死他的，就是他自己过去的业。……人可以把一团泥任意捏成什么样子。人自己成为什么样子也是由业的种种结果来决定的。正像光和影连在一起一样，人也通过自己的作为和业连在一起。因此，你、我、死神、蛇以及这位婆罗门老妇人，都不是这个孩子的死因。死因就是这个孩子自己。”在这里，人被杀死了，但应该对此负责的不是杀人者，而是被杀者自己。无论是执行者，还是指使者，统统是实现业报原则的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个人的业乃是决定他本人命途的惟一意志。

印度教同样把业分成身、口、意三种。法论著作中最具权威的《摩奴法论》说：“由思想、言语和身体产生的行为，其果报有善有恶；由行为产生的人的归趣包括上中下三等。……觊觎他人财产、心里谋划损害他人利益和执著于谬见邪说，是三种思想行为。谩骂、说谎、诽谤一切人和闲扯，是四种语言行为。非施而取、非法杀生和与他人之妻通奸，相传为三种身体行为。任何人只通过思想尝受思想行为的善报或恶报，通过语言尝受语言行为的，通过身体尝受身体行为的。”（12·3、5—8）《摩诃婆罗多》的《和平篇》和《森林篇》中，都有身、口、意三业的说法。偶然也有四业说，为眼、心、舌、肌，实际上是常见的三业加上眼业。法论要求人乃至万物都在言语、思想和身体三方面制约自己，使自己成为“三制者”，并在灭除爱欲和愤怒的基础上达致“圆满”（siddhi）。这里的圆满一般认为即指解脱。

生生世世轮回不休的主体，是称作“命”的内在我，或称灵魂。命在来世往何处投生，概由当世所做的业来决定。“命”的转生过程较为简单。行为恶的，先得到一个由（地、水、火、风、空）五粗大元素构成的身体，去地狱受阎魔王施加的酷刑以使自身变得清净，然后再依前生所做的业生为某一形体，喜怒哀乐度过一生。多行善而少作恶的，可以“在粗大元素的覆蔽之下”（即获得一个身体），去天堂享受安乐。如果恶多善少，则还是同样要去地狱先受涤罪之苦。

命（即灵魂）在肉体死亡后的归趣，往世书一般认为有三处：行为恶者入地狱，行为善者升天堂，善恶交参者生于尘世。往世书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对于地狱苦况的描写。按照它的说法，人死后，前来拘魂的鬼役先把死者的命装入一个肉体，用绳索套上脖颈，然后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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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须过冥河（Vaitarani），去阴界。冥河湍急，其水滚烫，漂浮着污血、尸骨、毛发、屎溺，恶臭无比。在通往地府的路上，昔日行善和昔日为恶者所受待遇大不相同。行善者（虔诚、正直、与人为善、常行布施）一路上乘天车，衣美服，啖玉食，饮琼浆，饰金银，伴妍妇，神拜迎，仙人颂德。阎罗王呈四面之像，持螺贝、宝剑等，接待他一如爱友。为恶者赤身裸体，口敝舌焦，或为绳钩所拽，或遭刺棒驱赶，鼻系铁球，脚踏热沙，上刀山剑树，穿无底黑洞，过火林，行陡岸，路铺荆棘，坡生滑苔，热病煎骨，虎啸怖心，上有骄阳，下有滚石，索牵于前，鞭鸣于后，哀号啼泣，踉跄而行。阎罗王也变得凶恶无比。他长着三十二臂，腰围达三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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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齿勾曲，目如深井，手持刑杖，声似雷霆，左右立录事（Citragupta）、死神（Mrityu）、瘟神（Jvara），四周鬼役扬声咆哮。阎王殿上，录事照簿历数死者的罪愆。死者则涕流满面，觳觫不止。阎罗王铁面无私，无论贫富贤愚勇怯，一视同仁。这些死者论罪当入地狱。他们将在那里经受百般折磨，尝其恶业罪果，然后带着未尽的旧业，返回尘世。地狱名目繁多。罪名不同，入不同的地狱，有血水狱、黑色狱、剑树狱、火焰狱、夹人狱、食狗狱，“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地狱，在那里有罪的人为他们的恶业而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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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罪孽深重者返回尘世后，先成为不动物，如树木、灌木、匍匐植物、草等。它们将一再被动物啃食，被人砍斫，被林火烧灼，夏为炎日所炙，冬为寒风所袭，终于凋萎死去。接着，它们生为蠕虫，辗转于溲溺之间，既无法躲避寒热之苦，也无力抵挡其他动物的啄食。后来再生为动物，同样受暴晒，忍饥渴，弱肉强食，求偶不得，不停地游荡在林莽之中。作为家畜，则难免束缚劳役和鞭打宰割之苦。如此在众牲畜间流转之后，便会有些积累了功德的开始升入人类，只不过仅能居于底层，成为旃荼罗、皮匠、铁匠、织工、裁缝、猎户、陶工、洗衣人、染工、漆匠、听差、奴仆、跑腿的、抄写人等，且不免残疾在身，百般不便。他们陷于贫困、饥饿和屈辱，往往形貌丑陋，恶病迁延。此后倘他们累有善业，则可望在地位上有所提高。世间轮回的层次，按照《毗湿奴往世书》（2·6·30、31）的说法是：不动物、鱼、鸟、动物、人、圣贤、神和解脱者。相邻各层之间的等次据称差一千级，而级级攀升的一切努力，无疑都是以出离轮回、获得解脱为最后指归的。

至于再生的过程，也即作为轮回主体的命生生世世不断迁转的过程，印度教有着与耆那教相似的理论。《摩诃婆罗多》的《马祭篇》和《教诫篇》说，命为细身所包裹，生活在粗身即肉体之中，“有如莲花上的一滴露珠”。它是无始无终的，由于业的存在而一生再生；而粗身则随着时间的延续一次次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临死之时，先是风驱散肉体内部的热，呼吸停止。粗身解体，复归于它的五大组成成分火、风、地、空、水。命亦同时弃之而去，并移往下一个个体。这一迁移也即再生的过程无需时间。处于转生状态的命四周包围着前生的宿业。它未来将要采取的存在形式，悉取决于这些过去积攒的业的性质。在新的一生或数生中，它还将收获这些宿业的果报。而在宿业实现它的果报并被消耗的同时，新业会随着新的行为表现又复产生和积累起来，伏以待机。关于命的投生方式，大史诗说得十分简单，只说它在脱离了死去的躯体后，立即带着所有的旧业进入一个生命种子，并与女性之血相结合，进入子宫，完成诞生。有意思的是，史诗《和平篇》还提出了一种与死亡时的状况相联系的归趣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死后的去处，要依人死时命逸出身体的部位来决定：从足部出的去毗湿奴界，从小腿出的去婆薮（神）界，从下体出的去密陀罗界，从臀部出的返回大地，从大腿出的去祖界，从鼻孔出的去月界，从膝部、胁部、胳膊、胸部出的亦各有所趋。

业报理论的建立，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抑恶扬善。它所依靠的，乃是业和果之间铁的必然联系。按照善行获福、恶行启祸的原则，业力可以超越死亡而在生命的下一个形式（来生）中继续发生作用。然而众多的印度教典籍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联系是可以打破的，原则也能够变通，罪愆允许补赎，厄运也有法逃避。在这方面，往世书的说教可称典型。对于不同的罪愆，往世书设计了不同的赎罪方法，使犯过者得以避免被动地遭受报应。比如，背叛师父或神者，可以轻念一万遍“补罗那伐”（即“Om”）使自己重新变得纯洁；违约、食不得食之物、说不当说之话，可以靠念一千遍有关咒语自赎；杀了鸽子、乌鸦、猫头鹰等禽类，念一百零八遍即可。因过失而杀了婆罗门的，可以盘起头发，穿着树皮衣，手擎被杀婆罗门的头骨在林中游荡，以野生果实为生，每日沐浴三次并在晨昏行祭，放弃学习和教授吠陀经典，定期到圣地朝拜……如此做赎罪苦行12年后，他可重获纯洁，重新以为人主持祭仪为业。一个刹帝利偷了婆罗门的财富，他不仅要忏悔并退还原物，还要修热苦行，加上禁食12天。对于饮酒、偷窃、通奸等罪状，往世书常就情节轻重，仔细地罗列出相应的赎罪方式。通过赎罪，原有的恶报或被免除，或遭推翻，总之再不应验。在《摩诃婆罗多·和平篇》里，传说中的史诗作者毗耶娑罗列了许多需要补赎的罪过，如杀婆罗门、玷污师父床笫、编造谎言、不按要求行祭，以及其他破坏印度教教规的行为，并进一步提供了种种涤罪的方式，包括苦行、祭祀、斋戒、施舍等。有的仅为泛说，如人死前向贫穷而又值得施舍者布施一千头牛和牛犊，可以洗清生时之罪。有的则为具体规定，如杀婆罗门要布施十万头牛；发誓禁欲但又破戒，要半年身披牛皮生活，并修其他苦行；玷污师父床笫者要仰卧热铁板，切除生殖器，并深居林莽，永远双眼望天，以此清除罪愆，等等。不过，《和平篇》提供的赎罪单方中有些过于简单：罪行初犯，可以通过忏悔来洗除；犯两次，可以发誓永不再犯；三次，可以决心此后只为善，不为过；屡犯，去圣地朝拜后可得干净之身。到了这个地步，作为印度教伦理核心的业报观念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规诫意义了。

善恶殊报原则的松动，是轮回业报理论长期发展的结果。天国门票的发放趋于容易是宗教发展的常见现象。有人说：“业报的教义在往世书中无异于一个稻草人，把它树立起来就是为了再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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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有一定道理。一方面极言地狱之苦，以明业报追惩之厉，另一方面又多设解救之门，使罪者得逃顶上之灾，结果黄泉路上倒多了些逃脱惩罚的得意之鬼。实际上，把业报说当作稻草人的并不只有往世书；印度教经典内容凡涉及伦理的可以说莫不如此，法论、史诗等都不乏实例。

作为印度教伦理学说的核心，业报轮回理论既解释了人间现实的不平，又提出了改善未来状况的途径。印度教一向坚称轮回业报说绝非宿命论，指出任何一个人的未来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日的幸福，全靠今日善行的福报。但是，它又同时强调，人的最高目的不是追求世上幸福，甚至不是追求上天神境，而是出离轮回，获得解脱。它曾十分明确地将两种人截然分开：一种以行为求天堂，一种以弃世（包括放弃天堂）求解脱。为什么人在求得善报以后，却要抛弃它们，转而追求解脱呢？《摩诃婆罗多·森林篇》提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众生受诸苦煎熬，在世界上周转如轮，尽管有时自以为快乐舒心，实际上还是不断造作新业，将自己束缚在无尽的轮回之中。惟有求得解脱，方能达到最高的福乐境界。另一种解释认为，人就其本性来说，不可能以世间之善为满足。德善之人已经臻于君临一切的境界，色、香、声、触之乐，唾手可得。然而，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就不会以获此善果为至境，而会进一步潜心于精神性的哲学思考，既无动于痛苦和快乐，更无意于俗世的追求。他把世间一切视为应当弃绝的无常之事，惟求出离生死相续的无限流转，求得彻底解脱。

至于解脱的途径，印度教典籍在不同的地方常有不同的推荐。冥思、苦行、祭祀等都是重要的手段，但最典型的是《薄伽梵歌》所提出的三种方式，即智瑜伽（jnanayoga）、信（即虔信）瑜伽（bhaktiyoga）和业瑜伽（karmayoga）。其中最为它所提倡的是业瑜伽，也即业解脱道。《薄伽梵歌》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章节讨论业解脱道。它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人应该不因做业而希求利得，也不因无为而获取什么。他没有任何利益要从所有的世间之物中索取。谁始终做应做的业而无所执著，他就能因做业不执著而达到最高（境界）。”“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做业，而且不期望相应的果报。不要以追求业报为动机，也不要一心只想回避做业。”这样，“既无所喜，又无所厌，他就应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脱弃（尘俗）精神的人。能够不走两个极端，他就可以轻易地从束缚下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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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人必须依照印度教经典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这种履行一定要是无动机的，即不怀私心，不图果报，一句话，勤恳做业而无所企求。这里至为关键的一点是做业的态度。不计较结果，做业只求然而不问其所以然，自然会超越圣典规定的职责，处于解脱状态。《薄伽梵歌》认为，从终极的观点看，实际上并无业善业恶之分，只是人因为本身无知而为幻象所迷，才妄自加以区分。无知一旦驱除，宇宙的最高本体梵就会显现。人的心智为它所开启，他在轮回中长久流转跌宕的命运即告结束。三种方式中的智瑜伽指通过冥思求得对于精神世界的真切认识，对于最高本体的彻底领悟。由此取得的知识和智慧足以将宿业烧毁。信瑜伽主张虔诚敬神，通过沐浴神恩，达到无上宁和的永恒之境。在业报轮回理论中引入神的干预，无疑有助于业解脱道的实践。当人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为己，不是为人，而是为神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忍受难免会有的烦恼和痛苦，也不至因为内在的疑虑或反感而心出怨怼。

在如何求得解脱上，往世书也采取印度教的一般说法，即放弃对于俗世的一切执著。不过，往世书对于智瑜伽、业瑜伽和信瑜伽三解脱道的解释却与史诗、法论等的观点不尽相同。《那罗陀往世书》说：“那些克服了欲念、愤怒、贪心、愚妄、傲慢和怨忿这六敌，具备瑜伽力但并不以此自矜，达到了寂静境界，并且敬拜大智之神的人，是通过智瑜伽（达到解脱的）。那些用圣水沐浴使自己清净，遵守神圣誓言，乐善好施，实行禁欲，举行祭祀，敬拜创造一切的不退者（即毗湿奴神）的人，是通过业瑜伽（达到解脱的）。……那些同时以身、口、意（三方面）虔心敬拜大神诃利（亦指毗湿奴）的人，将达到宇宙中顶上之境中的最顶上者。”（35·2、3、7）往世书解脱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虔诚敬神的重要性。不仅《那罗陀往世书》如此，其他往世书也是如此，区别仅在于崇拜的主神不同。例如，《毗湿奴往世书》和《薄伽梵往世书》崇拜毗湿奴，而《林伽往世书》和《湿婆往世书》等则崇拜湿婆。毗湿奴被称作解脱的施予者。对他的形象加以注视、抚摸、敬拜、赞叹、鞠躬等皆是有效的崇拜方式。《湿婆往世书》说，命（即灵魂）为业的绳索所束缚，在世界上如轮子一般回转不休。这轮子的制造者就是人主湿婆。谁崇拜他的象征物林伽，他就可以获得解脱。三解脱道中，信仰之道被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而其他两解脱道（智瑜伽和业瑜伽）里也加入了敬神的内容。业瑜伽也从《薄伽梵歌》的重世俗行为转为重宗教行为，特别是祭祀。更有甚者，有时业索性被置于神的控制之下。《薄伽梵往世书》即认为，命由业力所推动，而业则由神来指导，处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这些变化，无疑说明印度教正在向虔诚派运动方向发展，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乃是印度教不断虔诚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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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乞食游方着




 [1]
 《尸多基奥义书》2·15。


 [2]
 指由望日到朔日的半个月。后面说的白半月指从朔到望的半个月。


 [3]
 见郭良译《经集》，第653、740、666、657、662、141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同上书，第667—670和673颂。


 [5]
 见《大正藏》四十四卷，第606页。


 [6]
 诃梨跋摩造、鸠摩罗什译：《成实论》卷八三报业品，见《大正藏》三十二卷，第297页。以下末利夫人事见《四分律》卷一八，载《大正藏》二十二卷，第689页。末利原为舍卫城一婆罗门的婢女。某日如来入城乞食，她见乞者容止不凡，遂生信心，将自己的饭食施与如来，并发愿脱离贱役，为王夫人。后波斯匿王出宫游猎，偶至婆罗门处小憩。末利善为接待，巧称王心，终被纳为夫人。


 [7]
 见《大正藏》三十二卷，第698页。


 [8]
 法救撰，维难等译：《法句经·生死品》，见《大正藏》四卷，第574页。


 [9]
 这里指广义的印度教，包括婆罗门教和所谓古典印度教。


 [10]
 即朔日。


 [11]
 《薄伽梵往世书》3·30·20。


 [12]
 由旬为古代印度长度单位，梵字原意为“驾”，引申为牛车从早上挽驾到晚上税驾所行的路程，约合15公里。


 [13]
 《毗湿奴往世书》2·60·21—26。


 [14]
 W.D.奥弗莱厄蒂主编：《古代印度传统中的业报和转生》，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15]
 分别见《薄伽梵歌》3·18、19；2·47；5·3。


第八章 施舍——古代印度制度性的善德

施舍作为善行，在古代印度的社会伦理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行为受到过比施舍更为广泛的颂扬。其实，除了印度，在众多的古代文明社会中，施舍观念都曾普遍流行，中国亦然。《墨子·非攻》：“施舍群萌”；《左传·昭公十三年》：“施舍不倦，求善不厌。”仅就形诸文字，载于典籍来说，施舍观念在中国至少已经存在两千四五百年了。作为传统德行，它也一直流行于民间。然而，若论倡导之力，影响之广，行化之深，流风之劲，以至变为信仰，形成制度，中国仍不足与印度比。不仅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恐怕都不能与印度比。

古代印度的施舍观念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当时的宗教教义，特别是它们的伦理思想中。有关的说教在印度教和佛教这些大宗教的典籍里十分丰富地保存着，即使在今天也很容易读到。

一、制度化的印度教理论

印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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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的源头在《梨俱吠陀》，而《梨俱吠陀》这部古老圣典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有关施舍的记载。书中的仙人迦奇婆曾经这样赞美一位叫做娑那耶的王公：“这位国王贡献出一百个项圈，一百匹骏马。在他的恳求下，我立刻接受了它们；此外还有一千头母牛。他不灭的英名已经上达天庭。毛色黝黑的马匹站立在我的身旁，娑那耶的施物还包括十辆大车和拉车的牝马。接着来到的是另外六万头牛，迦奇婆接受它们的时候已近薄暮。排在长长的队伍前面的是四十匹栗色马。迦奇婆的儿子们和其他波阇罗人满心欢喜，将那装饰着珍珠的马匹停了下来。”（1·126·2—4）这里的叙述虽然难免夸张，但是显然，在公元前1千纪以前，在所称前吠陀时期，王者（实即部落首领）以及别的富人向有学问的祭司阶层施赠财物的事，已经流行起来。与此同时，救济贫弱的行为也受到了褒扬，而悭吝自私的表现则遭到批评。《梨俱吠陀》第十卷有诗句说：“神明从不把饥饿当作人们死亡的原因；倒是美食终日的人，难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于非命。慷慨的人，他的财富不会白白拿出；而守财不放的人，却绝不会从别人那里获得安慰。……谁对于饥肠辘辘，羸弱不堪，上门求乞的人慨然施食，他就会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并为自己在未来陷入困境时赢得了（可以求助的）朋友。遇到朋友伙伴前来求食却不肯提供餐饭的人，再也不会获得友情。……让有钱的人使贫苦无依的乞求者满足而归吧。让他的眼光放得更远。财富其实就像滚滚不停的车轮，今天来到这家，明天去到那家。”（10·117·1、3—5）看来可以有把握地说，施舍观念的滥觞不会晚于吠陀时代。

吠陀时代以后，尤其是公元前7、6世纪至公元6世纪，众多的印度教文献形成并集结起来，有关施舍问题的记述及论说也相应地大量增加。随着施舍观念的成熟和施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重要性的提高，这方面论说也显出了模式化的倾向，而且变得精细而繁琐，以至于面面俱到，无所不及，反复再三，不厌其烦。开辟专章，详加申论，更是司空见惯。这些特点在下面的介绍中很容易见到。

（一）施舍物

谈到施舍，很多典籍都给施舍物提供了大量的篇幅，所及除品类数量以外，也常有优劣比较和称颂之词。

法经和法论著作在门类上属于“传承”经典，专门论列人的行为，力求加以严格规范。最著名的《摩奴法论》没有直接罗列应该施舍的物品，但是指出了什么东西是可以作为布施接受的，如“一切人自动赠送的柴、水、根、果或食物，他都可以接受；还有蜜和保安礼。他不得谢绝卧具、房屋、吉祥草、香料、水、花、宝石、酸牛奶、谷物、鱼、牛奶、肉或者蔬菜”（4·247、250）。保安礼指别人自愿为之提供的保护，如护送他穿过丛林等。“他”自然指婆罗门。此外，从《摩奴法论》其他章节和别的同类著作如《祭言法论》等，我们知道，可施之物还包括：土地、树木、金、银、芝麻、女佣、灯盏、衣服、马匹、公牛、母牛、驮兽、车乘、酥油、鞋子、伞具、花环、面团、吠陀知识、抚慰的言词等。《婆私吒法论》在专论布施的一章中着重说到的不是单纯某物，而是由多种东西组合起来的一份礼物。比如：一张没有割去四蹄的黑色羚羊皮，皮张的脐部放着黄金，并用芝麻敷在上面；或者一块四面环海，布满高山、树林和灌丛，山洞内贮满黄金的土地，等等。此外，它还提到了床席、座位、伞、鞋、城镇，并认为“母牛、土地和知识是三种最好的布施；而由于知识高于一切，所以知识的施舍更是无出其右”（29·19）。《宝陀耶那法经》的观点有些不同。它更看重食物的施舍：“众生靠食物而生存。食物就是生命。因此，人们应当施舍食物。”（2·6·41）但《毗湿奴法论》则说：“给人以保护是无上之施。”（92·1）有些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善德，也被归作慷慨的施舍。掘井、凿池、植树、修桥、铺路、建寺等，都在其列。

反映在往世书中的施舍观念与前述传承经典的内容大略相同，但在书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各往世书提到的施舍物与前面已经提到的多数重合，惟随时代不同，增加了铁器、园林、寺庙、拘舍草、静修林、乐器、林伽等。至于什么是最值得称道的施舍，说法不尽相同。《湿婆往世书·乌玛本集》称食物施舍为最高之施，“在所有的布施之中，食物之施是最伟大的。它能最快地使人获得满足，能够提高人的力量和智慧。没有任何施舍可以同食物的施舍相比。一切众生来源于食物；没有食物就会死亡。食物产生血液、肌肉、脂肪和精种，而精种又产生新的生命。因此食物就等于宇宙。……饥饿是最折磨人的病苦，而解除这一病苦最有效的药物乃是食物。……施舍食物就是给予生命。给予生命就是给予一切。因此，谁施舍了食物，谁就有给予一切的恩德”（11·17—19、22、25）。《那罗陀往世书》更称，凡是诞生在食物布施者家庭中的，其人千代之内不会沦入地狱。《大鹏往世书》则提出土地，认为施舍土地最了不起。它的《正法篇》称：“太阳、伐楼拿、毗湿奴、梵天、月亮、火神和湿婆大神都对施舍土地的人表示称赞。没有任何施舍能同土地之施相比。没有比土地更宝贵的财产。……犯下弥天大罪的人，只有施舍了母牛或者土地，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42·2—3、6）此外，往世书在某些地方还将黄金、土地和母牛并提，认为它们是最有价值的施舍。《湿婆往世书·乌玛本集》说：“黄金、母牛和土地的施舍是十分神圣的。谁施舍了它们，他就使自己获得了解脱。通过施舍黄金、母牛和土地，一个人可以涤除自己的一切罪愆。”（14·2—3）《大鹏往世书·正法篇》说：“黄金生自火焰，土地生自毗湿奴，母牛生自太阳。那施舍了黄金、土地和母牛的人就是施舍了三界。”（42·4）《那罗陀往世书》用知识置换了黄金，认为：“知识、土地、母牛的施舍是最高之施。这种布施能够通过诵经、车乘和牛乳将施主救出地狱。”（1·13·100）

有关施舍的讨论也散见于两大史诗各处，而多次集中论说这一问题的则是《摩诃婆罗多·教诫篇》。《教诫篇》，顾名思义，是讲人生哲理，道德教训的篇章。篇中对各个方面的善举都有论列。然而，就篇幅之长，叙述之细，劝谕之殷，叮咛之切来说，没有哪一方面可以同施舍相比。在全篇154章中，有88章涉及施舍，而其中全部用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便有38章。由此不难看出，施舍作为德行，在印度教伦理体系中，的确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教诫篇》中不仅出现了有关施舍的众多典故和说教，繁琐的理论也建立起来。理论的建立无疑是要将一种一般德行上升为普遍信仰。《教诫篇》的论述，为我们仔细了解古代印度的施舍观念，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与前述两类经典相同，《教诫篇》提到的可施之物也很广泛，包括了生活中大多数有用的东西。不同的是，对于那些认为应当重视的物品，它都将它们挑选出来，反复陈说其施舍之善——其物既重要，其报亦丰厚。以下是几种这样的典型：

（1）食物和水。提到施食和施水的地方非常多。它们通常被视为基本之施。例如，关于施食：“食物之施是最重要的施舍。古代的兰迪提婆就曾由于施舍食物而进入了天堂。谁向饥肠辘辘的或者疲惫不堪的人施舍了食物，他就会进至福祉无边的自在之境。无论是施舍黄金，施舍衣物，还是施舍马匹，其功德都不能和施舍食物相比。食物是世上第一紧要之物。食物是最为重要的财富。食物是生命、精力、勇气和力量的来源。谁能够一心一意，坚持不断地向真诚善良的人施舍食物，他就不会陷于艰难困苦之境。”（65·54—58）第62章和第113章都曾用整章的篇幅来赞美施舍食物的美德。后一章还谈到了各种姓施食的好处。值得注意的是，它把首陀罗也包括进去了：“一个首陀罗如果能将靠艰苦劳作，乃至冒生命之险得来的食物赠与婆罗门，他就能从罪恶中解脱出来。”（113·17）施舍食物的重要虽经强调如上，但是，在另外的地方，当谈到施水的时候，水就占据了比食物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地位：“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从水中产生出来的。……一切生命的气息也都来源于水。……再也没有比施水更高的功德了。一个希望获得财富的人，应该经常不断地施水。施水能给施主带来财富、声望和长寿。施水还能使施主永远凌驾于他的敌手之上。”（66·11、13、16、17）掘井凿池也能获得相应的功德。第99章说：“一个开凿了池塘的人，他在多大的数量上为人提供了饮水，在多大的程度上为人提供了沐浴和休息的方便，就会有多大数量和多大程度的功德积攒下来，供他在死后长久享用。水源是十分难得的。因此，施水能给人带来永久的福祉。施水大有别于其他一切的施舍，也高于其他一切的施舍。”（99·18、20、21）食和水同为人的生活所不能缺，加以强调，自然不违常理。至于篇中此时称施食第一，彼时称施水第一，看似前后抵牾，实为印度古代文献常用的行文方式，不过极尽美言之能事罢了。

（2）伞和鞋。印度炎热的气候条件，使得伞和鞋也成为重要的施舍物。史诗引用了一则神话来说明这种施舍习惯的由来：食火仙人在酷热的天气里习箭，妻子莱奴迦帮他拾箭。看到莱奴迦不堪骄阳的炙烤，他决定将太阳射下天空。正当食火引弓待发的时候，太阳神化作婆罗门前来相劝。在说了一番天下万物没有太阳就不能生存的道理以后，太阳神送给他一把阳伞，一双革鞋：“这伞可以保护人的头部，使它不为我的光线所伤害。这一双皮革做的鞋子，可以保护人的双脚。……从今往后，世界上任何吉祥的场合，都要准备伞和鞋。这个规矩将会成为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的惯例。”（97·6—27，98·13—15）接下去，史诗作者借毗湿摩的口对坚战说道：“婆罗多啊，这一赠鞋赠伞的习俗，是由太阳神率先实行并流传下来的。所赠的鞋、伞据说也是吉祥之物。因此，你要向婆罗门广施鞋、伞二物。我坚信，通过这样的施舍行为，你一定会获得很大的功德。谁向婆罗门施舍了有百条伞骨的白色雨伞，他在死后必能去往因陀罗的世界，生活在再生者、众天女和众天神的崇拜之中，享受永恒的幸福。谁向双足正在滚烫的地面上受苦的婆罗门，向私那陀迦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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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向严守誓约的婆罗门施舍了鞋子，他就能在死后去往天神普遍敬仰的世界。……”（98·16—21）伞和鞋尽管不像食物和水那样为人的生活所不能缺，但在印度特殊的气候环境中，施伞施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3）灯具。施舍灯具又称“光施”。《教诫篇》提到光施的地方很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第101章说：“光有向上的性质，是驱除黑暗的手段。因此，一个人应当成为施光者。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教导。诸神就是因为施光而精力充沛、光彩照人、声名远扬的。罗刹由于相反的原因而陷于黑暗。所以，人总应该以灯施人。通过施舍光，一个人可以变得眼光锐利，神采奕奕。谁施舍了灯盏，他就不会再去做伤害众生的事。他也不应该再把灯盏拿走，或者使它们熄灭。一个希望自己兴旺发达的人，应该经常在山坡上、密林小路上、寺庙中和十字路口施舍灯光。一个施舍了灯光的人必能光宗耀祖，纯洁自身，遐迩闻名，并在死后同日月星辰居于同一世界。”（101·47—49、52、53）施舍灯盏就意味着施舍光明。从上面的引文看，光施常无一定的个体对象，因此带有相当的公益性质。光施的提倡，在时代上应该后于食、水之类的施舍。

（4）土地。土地比食物、水、灯、伞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土地的施舍便受到更高的重视，谈论土地施舍的内容也就明显增多。例如：“谁施舍了可供耕种的田地，他就能有兴旺发达的日子。谁施舍了能产宝石的土地，他的家族就会一代胜似一代。”（65·30）《教诫篇》第61章整章共93颂都是论述土地施舍的，极尽推重之能事。比如：“在所有可以施舍的东西中，人们说，土地是首屈一指的施舍物。土地是不可挪动，不会毁坏的。它能够给人带来他渴望得到的最好东西。它能给人衣物、珍宝、牲畜、稻米和大麦。在众生之中施舍土地的人将会永生永世家境富裕。土地的生命有多长，施舍土地者富裕的日子就会有多长。没有比施舍土地更高的施舍了。”（61·2—4）“一个国王如果施舍了肥沃的，可以满足人种种需要的土地，他就能成为众王之王。因此可以说，土地之施是无上之施。”（61·58）“一个人施舍了土地，也就等于施舍了大海、河流、山岳和森林等等所有一切。一个人施舍了土地，也就等于施舍了湖泊、水井、池塘和溪流。潮湿的土壤可以产生所有的味。一个人施舍了土地，也就等于施舍了含有乳汁的香草、长满鲜花果实的树木，以及森林和高山。”（61·67—69）土地的施赠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对它的考察，弄清古代印度一定时期的土地制度，进而确定当时的社会性质。事实上，能够施舍土地的，首先是掌握着大批土地的人，尤其是王者，无论其领土大小。《教诫篇》第61章专论土地施舍，其中提到国王、大地之主、刹帝利或暗指他们的地方多达25处。显然，他们正是该章的劝谕对象，而赐赠的对象则无疑是婆罗门。至于受赐者所得的究竟是土地的所有权，还是收益权，历来学者看法不一。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从婆罗门的立场看，施舍土地是所有王者的天职。“每有新国王灌顶即位，都要对他讲明这个（舍地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会慷慨舍地，而不会从善者那里掠取土地。”（6·36）“一个国王只要肯施舍土地，就是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好朋友，一个慷慨的施主，一个豪勇之士。”（61·42）这样的言语，听来就几近诱迫了。

（5）牛。在古代雅利安人的游牧社会里，牛是财富的象征，也曾作为货币在物资交换中使用。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之后，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广泛的崇拜。从印度古代语言里，也不难发现这样的消息。梵文“牛”（go）字本身在很早就有了承载一切的“大地”的引申义。国王称gopala，即“牧牛人”；女儿称duhitri，即挤奶女；一的长度称gokarna，即“牛耳”；用来表示家、家庭、家族的名词是gotra，即“牛栏”；战斗是gavisti，即“求牛”；传说故事里有能满足人一切愿望的“如意神牛”（kamadhenu或kamadugha）。因此，无论就宗教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来说，施牛才是《教诫篇》津津乐道的无上之施。除散在各章的片段论述之外，该篇还用了整整13章（68章到80章）的篇幅，集中讨论牛的施舍问题。在单一问题的讨论上下此功夫的，在全部《教诫篇》中还没有第二个。舍牛的重要，可见于如下论述：“三十三天之主（因陀罗）曾经说过，牛乳就是甘露。因此，谁施舍了母牛，他就是施舍了甘露。那些精通吠陀的学者认为，投入祭火的供品是不朽的。谁施舍了母牛，他就施舍了不朽的供品。牛是一切生灵的生命气息。因此，谁施舍了牛，他就是施舍了生命气息。精通吠陀的学者说，牛是一切众生的庇护所。因此，谁施舍了牛，他就施舍了庇护所。”（65·44、45、47、48）“世上没有比舍牛更神圣的施舍了。世上没有任何施舍能带来比舍牛更丰厚的果报。世上众生，没有任何一种能够居于母牛之上。母牛用它的皮、毛、角、尾毛、乳汁和脂肪来保证祭祀的实施。世上还有什么超过母牛的东西吗？母牛是过去和未来之母。母牛存在于宇宙中一切动物和不动物的身体之内。因此，我向母牛俯首致敬。”（79·13—15）在雅利安人社会中，牛作为主要的财富比土地还早，对于牛的崇拜也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牛有着土地所没有的神圣品格。因此，将牛视作比土地更有价值的施舍物，是可以理解的。

（6）黄金。尽管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看到牛的施舍曾经备受推重，甚至达到了神圣的地步，但是当论到黄金的施舍时，牛的地位却又不得不让黄金来分享。史诗的作者告诉我们，黄金可以是牛的替代物：“黄金可以代替牛，作为酬资付给为自己主持祭祀的婆罗门。”（73·7）黄金也可以是牛的等值物：“一个人举行了王祭，或者施舍了大量的黄金，他就能获得与舍牛者相当的最好果报。凡德行圆满，臻于善境的仙人都是这个说法。”（72·28）现在，施舍黄金也受到了最高的赞誉：“黄金是最宝贵的施舍物。黄金也是最贵重的酬资。黄金是使人净化之物。黄金是各种净化之物中最高级的一种。这是传承经典中的话。据称，施舍黄金可以使施主全家得以净化。”（73·9、10）由于黄金是“一切珍宝中的至宝，是人们身上佩戴的最好饰物，是所有纯净物品中的至纯之物，是众生得享的至上之福”（84·81）。所以，“深明正法的人施舍了黄金，就等于施舍了神性。谁施舍了黄金，他就获得了摆脱黑暗的光明世界，他就能去往无上之境。他还能在自己居住的世界中灌顶而为王中之王”（85·58、59）。对于黄金的情不自禁的崇拜，终于使得它的价值超过了牛。第83章说：“谁施舍了黄金，他就是施舍了所有神圣之物。所以说，世上没有比黄金更贵重的施舍物。”（83·37）黄金的施舍之所以受到重视，受到鼓励，显然是它的实际价值使然。价值就是圣洁，价值就是神性。

有些传承经典在提出可以施舍之物的同时，还指出了若干物品不能施舍。对施舍加以限制的不是史诗，不是往世书，而是法经法论，并非偶然。因为后者不仅是论述人的行为的道德书，还是负责保护公共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律法书。施舍作为社会行为，一味提倡而不予规范，无疑会生出弊病。事实上，传承经典注意的正是施舍物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它们的品类。比如，《毗诃波提法论》指出：“有八种东西不可让渡，即共有的财产、全部的财产、儿子、妻子、抵押物、寄存物、借来的东西和许给他人的东西。”（15·2）《那罗陀法论》的规定略有不同，其中“全部的财产”改成了“有子女者的全部财产”；“许给他人的东西”没有了，而代之以“安伐希陀寄存物”，即甲放在乙处，最后应该归还给本主丙的寄存物。《陀刹法论》列出了九种东西：共有的财产、乞得物、寄存物、抵押物、妻子、妻子的个人财物、继承的财产、全部财产和他人的财产，“这九样东西，即使身陷困境，也不能随意给人”（3·17—18）。此外，《那罗陀法论》还指出了十六种无效的布施：在惧怕之下施舍的、在盛怒之下施舍的、受憎恨、悲哀或痛苦等的影响而施舍的、为了贿赂而施舍的、出于开玩笑而施舍的、受了欺骗或听了虚假的托词而施舍的、孩子或傻子施舍的、并非财物本主施舍的、由于忧伤而施舍的、醉汉或精神错乱者施舍的、希图报酬而施舍的。它认为，“无论是觊觎不合法的布施而确实得到了它的人，还是施舍了不该给人的财物的人，都要受到惩罚”（4·9、10、12）。

（二）施舍对象

与通常意义上扶弱济贫的施舍之道不尽相同，古代印度教所倡导的施舍原则从动机到理论都要复杂一些。施舍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僧侣阶层，即婆罗门身上。《摩奴法论》关于种姓职责的分配说得十分清楚：“为了保护这整个世界，那具有伟大光辉者（即梵天）为由口、臂、腿和脚出生的（四个种姓）派定了各自的业。他把教授吠陀、学习吠陀、祭祀、替他人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派给了婆罗门。他把保护众生、布施、学习吠陀和不执著于欲境派给刹帝利。他把畜牧、布施、祭祀、学习吠陀、经商、放债和务农派给吠舍。那位主给首陀罗只派一种业：心甘情愿地侍候上述诸种姓。”（1·88—91）这里接受施舍的只有婆罗门一个种姓。这一点《摩奴法论》在另一个地方说得更加明确：“教授吠陀、学习吠陀、祭祀、为他人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是婆罗门的六业。六业之中有三业为其生计：为他人祭祀、教授吠陀和接受清净人的布施。有三项婆罗门的职责对于刹帝利是禁止的：教授吠陀、为他人祭祀，第三是接受布施。它们对于吠舍同样是禁止的。……从军是刹帝利的生计，经商、牧畜和务农是吠舍的生计，而布施、学习吠陀和祭祀则是他们的法。”（10·75—79）这一种姓职责的安排，特别是婆罗门六业的说法，是典型的印度教理论，几乎可见于任何一部传承经典。往世书在理论上与法经法论一脉相承。在这里，婆罗门作为受施者的地位更形突出。《毗湿奴往世书》要求刹帝利“心甘情愿地”将财物施与婆罗门。史诗同样无时不强调施舍婆罗门的重要。《教诫篇》第62章第22颂说：“婆罗门是一切众生之客。他们经常到各家去求取施舍，应当受到最好的待遇。”第28颂更说：“婆罗门是人间非凡之物。他是能够行走的两足田地。谁在这块田地上撒播种子，他就能收获巨大的福惠之果。”

但是，向婆罗门施舍，并不是无条件的。大多数的印度教经典认为，他们接受布施，应有资格上的限制。它们主张对请求布施者加以考查，然后量力而施。应予施舍的婆罗门大分两类：

（1）确因家庭贫寒或遭遇不幸的。比如：“应该把布施给与这样的婆罗门，他们的妻子等待他们拿回吃剩的食物，犹如农民盼望天降甘霖；那些能够约束自己行为的人；那些甘守贫寒，连基本生活之资也不足，专为得到必需品才前来求施的人；那些终日为盗贼或者其他滋扰所苦，前来求施只是为了饭食的人；那些能够保持自身纯洁，向自己也是靠求乞而生的同一种姓的人乞食的人；那些在巨大的灾难中失去一切，也失去了妻子，而前来求施只是希望能有所得的人；那些难以脱离充满异端邪说的周围环境，缺乏力量，缺乏资财的人；那些被强权剥夺了一切个人所有的无辜者，他们所求不过是糊口而已；那些为了别的苦行者和致力于苦行的人而进行乞讨的人，其开口求施，但望能有，无论好坏，在所不计的人。”（《教诫篇》24·49、50、52—54、56—58）

（2）品行优良，值得敬奉的。所谓优良的品行，自然要按照印度教标准来衡量。这方面各类典籍的要求大同小异，综合起来，就是：出身良好、安静自处、信仰贞固、努力尽职、正直可靠、不奸不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待人慷慨、出言信实、容人善忍、仁爱为怀、不伤生灵、畏惧犯罪、不发怒气、有羞耻心、严修苦行、知识广博。总之，他们应当是受过良好教育，不但充满智慧，而且驾驭了自己感官的人。他们勤诵吠陀，通晓经典，按时行祭，在宗教职责上从不马虎，即使面对饥饿的威胁，也不肯背弃正法。所有这些，都被视作为人诚善端方的表现，是接受施舍者应有的品质。

至于禁止施舍的对象，一般是品格有问题的人，犯有罪过的人，或从印度教的观点看污秽不洁的人，比如：邪恶者、愚昧者、吹捧者、庸医、骗子、偷儿、说谎者、逢迎者、赌博者、杀胎者、害痨病的、看牲口的、不履行正法责任的、高利贷者、流浪艺人、卖杂货的、纵火者、投毒者、私生子、卖苏摩的、航海的、榨油的、做伪证的、同父亲吵架的人、听任妻子的奸夫进门的人、受诅咒的人、卖手艺的人、穿奇装异服的人、出卖朋友的人、与有夫之妇通奸的人、给不守誓约者当老师的人、弓箭在背（当兵打仗）的人、带着狗四处活动的人（指猎人）、被狗咬过的人、弟弟已婚而自己还没有结婚的人、有皮肤病的人、玷污师父床笫的人、演戏的人、取食供神祭品的人，以及看星象、卜休咎借以谋生的人。他们统统被视为再生者中最低贱的，应该排除在受施者之外。在受施者的各种品质中，法论十分重视是否通晓吠陀神圣知识。《毗耶娑法论》说：“将财物施与愚笨无知的婆罗门，就如将种子播于沙地，将酥油贮于灰做的罐子，将祭品投入灰烬，是不会带来功德的。”（4·62）《祭言法论》的看法更为极端：“那些缺乏知识或者不操苦行的人不应得到布施；如果得到了，他会在自己沉沦的同时，把施主一起拖下去。”（1·202）

除婆罗门外，对其他人的施舍，经典所谈不多。但作为悠久的传统，施舍必然有它的广泛性。《阿波私坛巴法经》说，一个家主在举行每日的家祭，奉献过供品以后，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进行施舍。他应该将食物送给上门的来客，送给孩童、老人、病人、妇女和怀孕者。任何家主和他的妻子，都不应拒绝前来讨求食物的人。（2·4·10—13）《阿多利法论》使用了比丘这个概念。它说，一个比丘可以挨门乞讨食物，就像蜜蜂一朵花一朵花地采集花蜜一样。（1·159）它把六类人归为比丘：梵行者、苦行者、学生、养活老师者、游方者和生活无着者。说得最清楚的是《祭言法论》，它主张人应该就能力所及，为任何上门的客人提供食物，无论其种姓如何。他应该以善言迎接上门的求乞者，然后将布施给他（1·107—108）。实际上，作为施舍对象，其他种姓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同婆罗门相比的。首陀罗的地位则更差，有时他们还被排除在施舍接受者的范围之外。

总而言之，印度教提倡的施舍，是以婆罗门为主要对象的。婆罗门为古代知识阶层，掌握吠陀经典，主持各种祭祀，实为神人中介，地位隆崇。他们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一切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一向以致力学术、苦修冥思为能事，脱离体力劳动。作为劳心者，他们是要其他阶层来养活的。不像贵族统治阶级可以靠权力聚敛民财，他们只有以为人主持祭祀或其他仪典获得报酬。求乞度日是他们常用的生活手段。他们是典型的精神贵族。对他们来说，乞求食物和别的生活之资，从来不是低下可耻的事；也从来没有任何其他阶层的人目之为寄生。印度教古代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而无一不出自婆罗门之手。作为意识形态权威，他们必然会引导民间舆论，使之符合本阶层的利益。施舍由习惯而成制度，婆罗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当是主要的推动原因之一。印度教最有威势的大神湿婆尝以苦行者为形象，颅骨作钵，游方乞食。求乞与施舍在印度教宗教生活中的地位，亦由此可见。

（三）施舍的报偿

施舍作为社会行为，对于施主来说，并不单纯是无偿的义务。在这里，施舍理论是有果报相应许的。人通过施舍所得的报答，大分两类，一是积累功德而收获善果，一是涤除罪愆而复归清净。它们都是古代印度教徒最为关心的事。

（1）积累功德。积累功德，终得福惠，是典型的对于施舍善行的回报方式。这一点《那罗陀往世书》说的十分清楚：“人说施舍有两重目的，一种是为了今生的利益，一种是为了来世的福德。”（2·43·100）因此，对于施舍的鼓励，经常是联系相关的果报来谈的。不同的往世书，如果说到施舍的话，总会将某种布施必得某种善果一一地罗列出来。比如，《大鹏往世书》的《正法篇》就罗列了如下的果报：一个施舍土地的人，能在死后得升天堂，那片土地长多少步，他就能在那里居住多少年；施舍鞋子的人，以后行必乘马；施伞的人，走路不受烈日暴晒；施灯的人，能轻易穿行黑暗之地；施舍座位、器皿或粮食的人，走路畅行无阻；施舍水瓶的人，不受干渴之苦；施舍马匹、船只或大象的人，定会获得幸福；施舍槟榔叶和花朵的人，来日在阎王殿上不受折磨；能够量力施舍母牛、土地、芝麻、黄金或盛满水的陶罐的人，可得千只水瓶；施舍衣物的人，死时不会受阎王阴差的虐待（31·2—4、12、16、18—21）。《摩诃婆罗多》的说法是：“一个施舍伞具的人，可以获得华丽的住宅。一个施舍鞋子的人，可以获得车辆。一个施舍衣服的人，可以获得美丽的容貌。一个施舍香膏的人，可以获得美好的名声。那些把香花、果实、树木施舍给婆罗门的人，可以轻易获得美宅，其中财宝无数，美女如云。那些施舍各色食物和可口饮料的人，可以得到数量远过于此的同样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向婆罗门施舍床具，床上散发着香气，铺着色彩斑斓的毛毯，那么他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美丽的妻子。这妻子不但端庄可爱，身边还跟着一批仆从。”（《教诫篇》57·35—37、40）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同样的施舍，所获果报未必相同。施、报之间有的似乎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有的则看不出。再举一个《摩奴法论》的例子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许给施主的报偿，其随意性，在现代人看来，还是很大的：“施水者得满足，施食者得永久安乐，施芝麻者得如意子孙，施灯者得无上眼力。施土地者得土地，施金子者得长寿，施房屋者得头等的府邸，施银子者得无上美貌。施衣服者得月亮相，施马者得双马童相，施公牛者得洪福，施母牛者得太阳的世界。施车乘和卧具者得妻子，施保护者得王位，施谷物者得永恒的安乐，施吠陀者得与梵合一。”（4·229—232）

《那罗陀往世书》还从另一个角度，即来世的角度许人果报。它为施主来世往生众多美妙的世界签发了路单：施舍衣物的人，死后将去往楼陀罗世界。施舍女孩以为人妻的，死后将去往梵天世界。施舍黄金的，死后将去往毗湿奴天国，还可以带上自家人。谁用贵重的首饰将女孩装扮停当，然后送与通晓经典的婆罗门作妻子，他死后不但可以去往梵天世界，还能够带上一百个本族的人。……施舍牛奶、酥油、蜂蜜或者奶酪的人，将会在天国享受崇仰达一万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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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舍甘蔗的人和施香的人，死后将去往梵天世界。施舍甘蔗汁的人，将会去往牛奶海。向军人施水的人，将去往太阳神世界（1·13·90—93、96—99）。为积累了功德的人准备的世界，各类经典多不吝辞采，极尽想象的能力，予以夸赞。《教诫篇》第62章有一段说：“这些具有伟大灵魂的人居住在天国光芒闪耀的宫室里。宫室的风格和颜色各不相同，梁柱的形状也不一样，装饰在四周的还有成串的银铃。它们有的放射出月轮一般清澈的光辉，有的又如掩映在太阳初升时艳丽的霞色之中；有的固定不动，有的又可以到处转移。宫室里培养着数百种动物植物，有的生活在陆地，有的生活在水中，很多都闪着吠琉璃的光泽。还有一些动物和植物索性用金、银制成。这里长着一种独特的树，可以满足任何人的任何愿望。此外还有大小不同的湖泊和池塘，以及水井和厅堂。上千辆马车和牛车往来奔驰，隆隆作响。各色食品和其他享乐之物堆积成山。衣物和装饰品也多得不计其数。大河小溪，牛奶流淌，食物之山，随处可见。宫殿般的建筑像白云一般。宫内的床具闪着金子的光芒。这就是舍食者未来的去处。”（62·45—50）

施舍物价值不同，施主所能积累的功德自然不同。此外，善报的厚薄不仅与所施物品有关，与施舍的对象也有关系。印度教经典除在众多场合明确强调婆罗门的受施主体地位以外，还不断宣扬惟有对婆罗门的施赠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目的。它们声称，将一物施与非婆罗门，其果报与所施物等值。将它施与婆罗门，其果报是原物的两倍。将它施与了解吠陀的婆罗门，其果报是原物的千倍。将它施与精通全部吠陀的婆罗门，所得果报不可胜数（《乔达摩法论》5·20）。

（2）涤除罪愆。这里所谓罪，不仅指通常意义上对于道德准则和法律规定的破坏，还包括对于宗教戒条的违背。相应地，涤罪方式也就不光是违犯者的被动受罚，还会加入他们自己的主动自赎。由于一般意义和宗教意义上的罪愆常常不加区分，所以自赎的方式往往应用很广。对于印度教徒来说，解脱罪责的方式不一而足，坦白、忏悔、诵经、斋戒、祭祀、苦行，都在其列，施舍更是常用的一种。为涤罪而行布施是严肃的事，必有规例可循才行。这样的规例常见于各类经典。比如，倘若犯了杀生罪，那么，“杀了一头野猪，应该布施一罐酥油；杀了一只鹧鸪，应该布施一德罗那芝麻；杀了一只鹦鹉，应该布施一头两岁的牛犊；杀了一只鹤，应该布施一头三岁的牛犊；杀了一只天鹅、巴拉格鸟、苍鹭、孔雀、猴子、老鹰或者跋娑鸟，应该向一个婆罗门布施一头母牛；杀了一匹马，应该布施一件衣服；杀了一头象，应该布施五头黑公牛；杀了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应该布施一头拉车的牛；杀了一头驴，应该布施一头一岁半的牛犊；……杀了四种姓的淫妇，应该分别布施一只皮袋、一张弓、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以求得清净”（《摩奴法论》11·135—138）。施舍赎罪受到普遍的称道。有的说，谁在此世做了不净业而注定在死后堕入黑暗无边的地狱，那么施舍母牛的功德便能在来世拯救他，就像一条鼓足风帆的船能够救援浩瀚大海上的遇难者一样。有的说，施舍土地可以为施主的母系和父系各十代人涤清他们以往的罪愆。在祖祭上进行布施，甚至连大如须弥山的罪恶都能清除。话虽这样说，实际上，在印度教推荐的各种赎罪方式中，施舍并不是最有效的。比起苦行之类，它也未必更加重要。施舍涤罪，不过易行罢了。

（四）规则、仪节和禁忌

1.规则和仪节

印度教的施舍观念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表现之一，就是施舍规则的出现；倘若物品贵重而又关系重大，伴随的还有程式不一的仪节。需要遵行规矩仪礼的，不仅有施主，还有受施者。散见各处的，常有关于施舍的习惯规定。食物是最常见的施舍物。《摩奴法论》说，一个梵行者，“应该取一根称心的手杖，在礼拜太阳和向火行右旋礼以后，依规则去行乞。……他应该每次都礼拜食物，在吃食时不表示鄙夷。见到食物以后，他应该高兴，应该感恩，应该总是恭敬地接受它”（2·48、54）。他们所用的钵应该是非金属的，没有裂痕，木钵、土钵、竹钵或葫芦钵都行。乞食的时间应当是炉火已熄，炊烟散尽，家主食毕，盘盏已撤的时候。《阿多利法论》的说法也一样。它指出，用金钵、铁钵、铜钵、青铜钵或者银钵盛食物施舍给人，施主是得不到功德的；接受者也同施主一样有罪过。一个苦行者应该用波罗娑树叶作成的钵来乞食。……苦行者从金、铁、铜、青铜和银的器皿里接受布施并不犯过，但将它们拿走，就犯了过失。《湿婆往世书·乌玛本集》说，施主施食的饭钵，应该就是他自己使用的（10·47）。

仪节的引入，无非是希望以形式的规范隆重来显示施舍行为的庄严神圣。这里所施的自然不是零星细物，而是价值昂贵或者意义重大的东西。牛在印度的神圣已如前述。施牛的仪式依对象和目的的不同而各式各样。《大鹏往世书》里有一个施舍母牛的例子，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样的仪式如何进行。这里说的，是一种称作“冥河母牛”的施舍过程：准备施舍的牛要选择黑色的或者深褐色的。它的双角裹上金箔，四蹄裹上银箔，身上披着黑色的布料。搭配施舍的还有一只铜罐，以为接奶之用。其他容器里装满七种谷物。陪伴它的是一尊阎魔金像。阎魔的手里攥着一根铜棒。此外还要有一只用甘蔗作的小舟，渡河的时候要用到它。在想象中，这头母牛应是太阳所生。同时施舍给婆罗门的还有一把伞、一双鞋、一套衣服。一切准备好后，施主一手执拘舍草，一手拿水瓶，口念：“我曾听说在阎魔管辖的区域里有一条冥河。我希望渡过它。所以，我赠给你这头象征性的冥河母牛。婆罗门啊，你具有毗湿奴的形象，你是地上之神。请你将神性给予这牛吧！这头冥河母牛已经奉献给你，连同其他的施舍物。愿母牛立于我的面前。愿母牛立于我的背后。愿母牛住在我的心头。我愿生活在母牛中间。”念毕，施主要绕阎魔和母牛右行，然后将它们付与受赠的婆罗门。此时婆罗门应当站立在施主的面前，而施主则手执牛尾，对牛唱道：“母牛啊，你就在阎魔地界的入口处等我，好接我过去。礼敬你，冥河，我礼敬你！”然后，施主就可以跟在婆罗门的后面，带着那些施舍物，去往他家。做了如上的施舍以后，他日施主就可以轻易地渡过冥河了。他的种种愿望也将很容易得到满足（2·47·25—36）。

2.禁忌

施舍作为印度教的宗教行为，除了必要时会有若干仪节相伴外，不可避免也会有种种禁忌规定出来，作为约束，以保障施舍目的的实现。这样的禁忌可能表现为对所施财物的规定，对某些事件的避讳，或者表现在对施者和受施者的身份、品性的要求上。

最常见的宗教禁忌表现在食物的施舍上。某些祭祀，如天神祭、祖祭等，在举行之后照例要将供品施人。而供品的接受者是什么人，却很有讲究。如果家主“依规则把施物给博学者，必使施主和受者共享果报，无论今生还是来世”。这里的“博学者”无疑是精通吠陀的婆罗门。但是，切不可将供品施与“做贼的、丧失种姓的、不能人道的和有异端行为的婆罗门”（《摩奴法论》3·143、150）。不能给与布施的人还有多种，诸如蓄辫人、不诵经的人、无毛发的人、赌徒、医生、庙祝、卖肉的人、坏指甲者、黑牙者、顶撞师父者、弃火者、高利贷者、恨吠陀者、伎人、破戒者、纵火者、投毒者、卖苏摩者、航海者、患恶病者、疯子、养鸟人、玩狗人等等，算计下来，可近百种。将供品让这样的人吃掉，家主就会得到恶报。施舍的禁忌不仅限于受施者，也涉及施主。事实上，施主的洁与不洁常常受到更多的注意。“不能从犯罪的人那里接受施舍，也不能从丧失种姓者、敌人、不敬神者那里接受施舍。……谁从一个贪婪的，违犯圣典教规的国王那里接受了施舍，他就会连续不断地经受二十一座地狱的折磨。”（《那罗陀法论》18·40、44）不可从之受食的人还有：屠户、油坊或酒铺老板、妓院老板、首陀罗、金匠、铁匠、织工、洗衣匠（除刹帝利外）凭膂力吃饭的人、靠出租房屋或土地吃饭的人、职业医生、高利贷者、阉人、职业信使、不守规矩的苦行者、荒弃祭火者、荒疏吠陀者、惧内者、告密者、作伪证者、行经妇女、妻首陀罗女者等。此外，假如有人当众吼叫：“想吃的过来！”这种嗟来之食，亦不可食。诸传承经典特别强调的，是首陀罗的食物不得吃。“如果一个婆罗门死时腹中还残留着首陀罗的食物，他就会投生于首陀罗之家，或生为一只圈猪。……如果他在吃过首陀罗的食物后行房，那么生出的孩子就应该属于给他食物的人，而他自己也无由上升天堂。”（《婆私咤法论》6·27、29）《摩奴法论》说得更加具体而肯定：金匠的食物夺寿命，皮革匠的食物夺名声，工匠的食物毁后代，洗衣匠的食物毁气力。这几种都是首陀罗种姓的行当。

有关所施物品的禁忌也非常多。仍以最常见的施食为例，据称，那些把遭遇如下情况的食物施舍出去的人，将会招致祸害：被人舔过的，被狗接触过的，被唾液弄脏的，有人从上面迈过的，掉进了眼泪或者落上了尘土的，不小心掉进了毛发、蠕虫的，施舍时发生了争吵的，被行经的妇女看到的，被行为不端者尝用过的，人在取食前没有说吉祥语“”的，或者取食者身携武器，或者施舍前在祖祭上敬献食品时未诵圣诗的，……土地和母牛等的施舍更要心怀诚敬，谨慎行事。滥竽充数，无视忌讳，都不可为。把不毛的盐碱地和燃烧过的土地，邻近墓地的或有罪之人占用过的土地送给婆罗门，把瘦弱的、易怀死胎的、不能生育的、有病、瘸腿或者疲惫不堪的母牛施舍给他们，都是不足以图善报，只足以起祸端的行为。任何想获得福报的人都可以施舍用草本植物的汁液（芝麻油、芥籽油和蓖麻油）点燃的灯具，但燃油绝不能是动物的油脂、骨髓或从它们身体流出的液体，否则必有恶果。

印度教的施舍观念深受宗教意识和阶级偏见的影响，戒条繁多，规则复杂，表现出很强的制度性倾向。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古代典籍中，我们仍能听到许多慈悲善良、温和平正的声音。它们不谈教义，只讲常理，重视德性，轻视财富：“财富固由勤苦操劳而来，它却天生不很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施舍出去，否则难免招灾惹祸。大地笑视凡夫聚敛财富从不厌足，恰如荡妇笑视丈夫爱抚自己的儿子，死神笑视人们百般算计保住自己的性命。一个心地善良而又慷慨豪爽的人即使腰缠万贯，也会将它视如草芥，没有价值。”（《大鹏往世书·正法篇》36·33—35）它们鼓励人把食物不仅施舍给出身纯正、品学兼优的婆罗门，而且施舍给所有众生，包括不幸的人、失去种姓的人、狗、鸟等等。“薄暮时分，一个家主应该在自己的院子里等上一段时间，像挤一次牛奶那么长，或者更久，看看有没有人上门求施。……即使是来自异方，不住本村的人，姓名出身一概不知，他也应当悉心照应。对于那些穷苦无依，举目无亲，不知其家世和过去情况的来客，见其求食，却不肯施与的人，是一定要入地狱的。”“那从一个家主门前失望而去的人，会把自己的败德留下，而把他的功德带走。”（《毗湿奴往世书》3·11·56、59、60；3·9·15）

印度教提倡施舍，其基本理论是施舍可以给人带来功德，为今生，特别是为来世预设地步，以求日后的美好生活。虽然它表面上，或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直接诉诸朴实的普遍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但是却不能说它没有这方面的依据。《教诫篇》有这样的话：

“不要瞧不起来到自己门前的人，更不能把他们赶走。即使是对于烹狗者，对于狗的施舍，也不是白做而没有还报的。谁把干净的食物施舍给行路的疲惫的陌生人，他就获得了伟大的功德。”（62·13、14）“对于那些贫穷无告者的吁求无动于衷，不加救助的人，是邪恶的人。但是，也有对陷于不幸的人，境遇悲惨的人，乃至前来寻求保护的敌人同样给予善待的人。这样的人是无与伦比的人中翘楚。”（58·9、10）“由众多施主指出的道路，就是世上贤人一直遵循的道路。施主应被视为生命的施与者，他们也是正法赖以建立的基础。”（121·16）

毕竟，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慈善始终是最高的正法。

二、体现慈悲思想的佛教观念

作为普遍的善行和宗教德行，施舍在佛教中同样极受推重。佛教典籍中凡论及善德和戒规的地方，施舍观念总会出现，很少例外，且小乘大乘，无不如此。下面是一些例子：

《长阿含经·游行经》借善见王之口称，人得福报，有三因缘：“何谓三？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禅思。”

《大楼炭经·利天品》说人生天上而为天子，自知宿命：“我用何等因缘得来生此？即自说：我用三事实得生此。何等为三？一者布施，二者持戒，三者弃恶。”

《中阿含经·长寿王品·说处经》佛称世有七财：“信财、戒、惭、愧、闻、施、慧财。……此七财汝当为诸年少比丘说以教彼。”

《妙法莲华经·分别功德品》：“况复有人能持是经，兼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其德最胜，无量无边。”

《悲华经·陀罗尼品》：“如来本行菩萨道时，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摄是章句，供养恭敬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佛世尊。”

从上面的引文看，佛徒需要精勤修习的戒规在各经典中多有变化，而典型的则是《悲华经》等所倡的六度。不过，无论变化如何，布施这一观念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六度之中，布施为首，地位突出，更不待言。

布施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常会单独提出，予以强调。比如：

“一切众生，皆应精勤布施为业。”（《贤愚经·金财因缘品》）

“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一切行中最初应学无染布施波罗蜜多。……若学布施波罗蜜多，无始世来所习悭垢即便远离，身心相续，渐能亲近一切智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布施波罗蜜多分》）

“一切苦种子，无过于贪嫉，应当勤方便，除去如是患。施为善种子，能生诸利乐。”（《大庄严论经》卷四）

“生死轮转利益之业无过布施，今世后世随意。便身之事，悉从施得。施为善导，能开三乐：天上、人中、涅之乐。……六波罗蜜，是佛道檀为初门，余行皆悉随从。”（《大智度论》卷三十）这里“檀”为梵字“施舍”的音译略写。

《菩萨本生论》对于施舍行为推崇备至，百般称道，且多有警语：

“凡夫之行，布施为先。”

“迁变根本，布施为首。”

“十善行中，布施为本。”

“清净胜义，行施最上。”

“有情福报，净施为因。”（十五、十四、十二、十六卷）

与印度教相比，佛教关于施舍的观点，更带有扶困济贫的性质，因此也就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道德特征。《六度集经》开篇即称：“六度无极难逮高行，疾得为佛。何谓为六？一曰布施，……布施度无极者，厥则云何？慈育人物，悲愍群邪，喜贤成度，护济众生，跨天逾地，润弘河海。布施众生，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急以药，……索即惠之。”（《布施度无极章》）悲悯众生，救助贫弱的特点，在这里看得十分清楚。

（一）施舍物

1.物质性施舍

见载于几部重要的大、小乘经典的施舍物，情况大同小异，比如：

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象、马、车乘、香花、璎珞、末香、涂香、舍宅、灯明、己身、妻子、奴婢、仆使、珍宝、金银、琉璃、颇梨、真珠、车磲、玛瑙、珊瑚、璧玉、敷具、田地、谷米、牛羊以及别的种种器物。（《菩萨本缘经》卷一）

金银、珊瑚、真珠、摩尼、车磲、玛瑙、金刚、宝饰、辇舆、栏、华盖、肴膳饮食、百种汤药、名衣上服、檀宝舍、众妙卧具、清净园林、流泉浴池、象、马、七珍、国城、妻子、奴婢、仆从、头目髓脑、身肉手足。（《妙法莲华经》卷一、四）

饮食、医药、衣服、卧具、舍宅、聚落、华香、璎珞、涂身之香、侍使、幢幡、宝盖、钱财、谷、帛、象、马、车乘、金银钱货、真珠、琉璃、颇梨、珂贝、璧玉、珊瑚、真宝、伪宝、天冠、拂饰、奴婢、城邑、妻子、男女、手、脚、鼻、舌、头、目、皮、血、骨、肉、身命。（《悲华经》卷六）

所见施舍物可以大分五类，即生活必需品，如食物、汤饮、衣服、床榻、被褥、谷米、住房、牲畜、田地、医药、灯烛等；非必需品，如真珠、玛瑙、金银、琉璃、奴婢、乘舆、象、马等；公益事业，如建桥、修路、造船、提供沐浴场所和路间照明等；宗教奉献，如精舍、塔庙、园林、幢幡、宝盖、金银及各种珍宝饰物；非常之施，如聚落、城邑、国土、王位、妻子、儿女、头、目、髓脑、五官、身肉、手足乃至性命等。

日常生活必需和非必需品的施赠在古代印度并不罕见。公益性的捐献任何社会都会有。对于僧侣或僧团的布施，无论规模大小，也是所有宗教都积极提倡的。惟独那些不合常例的非常之施，也即《悲华经》从乞求者角度讲的“乞求过量”，特别是其中的肉体之施，可以说仅见于佛教典籍。这方面故事之多，情节之生动，都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须大施子施妻、一切持王子施人双目、尸毗王舍身肉救鸽、摩诃萨太子投身饲虎等则是其中广为人知的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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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施舍，《菩萨本行经》卷下开篇即多有列举。将施舍行为推至极端，所欲表达的，无非是对于至诚的佛教徒来说，他人是第一的，慈悲和施舍是无条件的。

总的说来，财物种类并不重要，贵贱多少亦无所谓。佛教重视的是施舍本身。布施粗食敝衣和布施珍宝塔庙，同样受到鼓励。《中阿含经·梵志品·须达哆经》载，佛曾在舍卫国见居士须达哆，“世尊问曰：‘居士家颇行施耶？’须达哆居士答曰：‘唯然，世尊。家行布施，但为至粗，不能好也。糠饭麻羹，姜菜一片。’世尊告曰：‘居士，若施粗食及施妙食，俱得报耳。’”《杂宝藏经·迦延为恶生王解八梦缘》载，恶生王将粗涩饮食施迦延，迦延不以为迕。恶生王以食物粗细问题就教，迦延说：“夫身口者，譬如于灶，檀亦烧，粪秽亦烧。身口亦尔。食无粗细，饱足为限。”意思相同。

2.非物质性施舍

除物质性的施舍之外，佛教还提出一种非物质性的施舍。所谓法施，便是后者之一。《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称：“在家菩萨，住于慈愍，不恼害心，应修二施。何者为二？一者法施，二者财施，”说的就是这种区分。财施当然指常见的财物之施。至于法施，《华严经·贤首菩萨品》“以无量法施众生，因是得成自在光”所指即是。法、财二施，亦有优劣之分。《优婆塞戒经·杂品》称：“施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财施名下，法施名上。”《增一阿含经·惭愧品》称“施中之上，无过财施；然复法施，于中最尊”，也是同样的意思。二施既分高下，结果就有区别：财施只能得财报，法施则兼得财报和法报。除二施外，还有三施之说。该说见《生经·譬喻经》：“菩萨勤苦，具足三施。何谓三施？外施、内施、大施，是为三施。衣食珍宝、国土妻子，是为外施。支体骨肉、头目髓脑，是为内施。四等六度、四谛非常、十二部经，为众生说，是为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这里又将“财施”再分两类，一为身外之物，一为自身肉体。《生经》所说大施，实即法施。两者内容，应无区别。

法施的具体形式，自然主要表现在积极宣扬佛道上。《优婆塞戒经·杂品》说：“教他受戒、出家、修道、白四羯磨，为坏邪见说于正法，能分别说实、非实等，宣说四倒及不放逸，是名法施。”又说：“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能教他人具信戒、施、多闻、智慧，若以纸墨令人书写，若自书写如来正典，然后施人，令得读诵，是名法施。”这在里，施主是出家的或者在家的佛教信徒，对象则是已经相信或者可能相信佛教的人。法施的形式，表现为用语言或行动促成他人的信仰，或者加深自己的信仰。本身出家为僧，也可称作法施。此外，还有一种施舍是“施佛及僧”的，形式上具物质性，但也归为法施。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中，有一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以自身供养佛的故事。故事说，为感谢日月净明德佛为自己讲说《法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决定以神力供养该佛，使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及香旃檀末。后他又觉得以自身供养方为至诚，遂开始服用檀、熏陆、兜楼婆、毕力迦、沈水、胶香等，并饮诸花之油。若干年后，他以宝衣缠身，灌诸香油，运神通力，使身体自燃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一时“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此举被诸佛赞为以“真法供养如来”，盛称“是名第一之施，于诸施中最尊最上”。这样的施舍固为神话，但现实中效行的并非没有。它与前述饲虎代鸽之类布施身肉的故事性质不同。它的作用在于弘扬佛法，或称以佛法施予众生，所以归为法施。

非物质的施舍，在佛教看来，亦不局限于佛法。内怀道德之心，形诸恭让之举，用以待人，也是善施。《杂宝藏经·七种施因缘》称：“佛说有七种施，不损财物，获大果报。”这七种施多与敬事尊长有关：“一名眼施，常以好眼视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不以恶眼，名为眼施。……二和颜悦色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不颦蹙恶色。……三名言辞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出柔软语，非粗恶言。……四名身施，于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起迎礼拜，是名身施。……五名心施，虽以上事供养，心不和善，不名为施。善心和善，深生供养，是名心施。……六名床座施，若见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为敷床座令坐，乃至自以己所自坐请使令坐。……七名房舍施，前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使屋舍之中得行来坐卧，即名房舍施。……是名七施，虽不损财物，获大果报。”这种以善意待人的行为，虽无物质上的授受，却有满足或取悦他人之效，实际与财物之施无二。施舍概念的泛用还不止此，《大庄严论经》卷八更有所谓五大施之说：“佛告长者：不杀名为大施，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是等名为五大施。”此处五施，实即五戒，原是佛陀用以开导首罗居士的。首罗为人小气吝啬，迦叶、舍利弗等前去求施，无不空手而归。于是世尊亲往，告知戒除杀盗等五事亦称大施，劝其勤修，终于使其衷心信从而有了布施之举。从以上多方面的施舍内容看，佛教施舍概念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宽泛的。

（二）施舍的对象

在大多数的佛教经典里，施舍的对象常是僧人和贫苦人，有时单独提出，有时两者并提。单独提出的如《长阿含·游行经》：“若以饮食、衣服、卧具施持戒人，则获大果。此为真伴，终始相随，所至到处，如影随形。”这里只说到持戒人，即佛徒。也有单独提出贫苦人的，如《中阿含·王相应品·蜱肆经》：“开意放舍，给诸孤穷，常乐施与，不着财物。”但更多的是同时并提，典型如“有一种人，能行布施。彼布施时，施于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远来求者”。关于施舍对象，也有所谓“五施”之说。说见《贤愚经·摩诃斯那优婆夷品》：“佛赞五施，得福无量。所谓施远来者，施远去者，施病瘦者，于饥饿时施于饮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现世获福。”对比前说，其实大同小异。《杂宝藏经·迦尸国王白香象养盲父母并和二国缘》称：“昔佛在舍卫国，告诸比丘言：‘有八种人，应决定施，不复生疑：父、母、佛及弟子、远来之人、远去之人、病人、看病者。”此处除增加父母等外，也同前说无大区别。有的经典并不做这样那样的分类，而仅以良好的品德作为获得施舍的条件。《经集·摩伽经》曾用十四个偈颂来说明这样的条件都是什么。青年摩伽生性慷慨，他向世尊乔达摩请教，一个渴望功德，常行祭祀，乐于施舍的家主，应该把食物饮料等施给怎样的人。世尊列举了数十种品德，告诉他，凡是具有这些品德的人，都应当给予施舍。这些品德是：自制、超脱、不执著、不贪婪、不自私、不骄傲、无烦恼、无束缚、调伏感官、恪守梵行、喜好修禅、摆脱生死，如此等等。

实际上，佛教主张给予施舍的，并不局限于出家人和因贫穷患病而需要救助的人。那些有过失甚至有罪过的人，只要陷于困境，也在应当布施之列。《悲华经·诸菩萨本授记品》认为应该同样地“供养诸佛及比丘僧，给施贫穷，下至饿鬼”。《长阿含·究罗檀头经》开出一系列败坏者的名单，指出即使是这样的人，也需要布施：“王祭祀时，诸有杀生、不杀生来集会者，平等施与。若有杀生而来者，亦施与。……若复有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取、嫉妒、邪见来在会者，亦施与。”

然而，尽管是“平等施与”，却并不意味着不再有优劣高下的区别。提倡平等，承认区别，于是就有了施舍纯洁程度的认定和比较。《中阿含·心品·瞿昙弥经》和《大智度论·十方菩萨来释论》都提出了净施与不净施的概念。它们认为，布施可以分作四种。凡施主净而受者不净的，施主不净而受者净的，施主和受者皆净的，统称净施；施主和受者都不净的，称作不净施。四种布施，福报不同。施受皆净的，福报最大；施受都不净的，福报最小。

施者受者的净与不净，是依偷盗邪淫与否等一般的道德观念，和依杀生与否等特殊的宗教道德观念为标准加以衡量和认定的。倘仅以宗教标准来衡量，则又另有等级。这方面，《中阿含经》十四私施说可作一例。十四私施是指对象不同的十四种施舍。这些对象是如来、缘一觉、阿罗诃、向阿罗诃、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离欲外仙人、精进人、不精进人和畜生。按照该经的说法，如果施畜生能得福百倍的话，那么施不精进人就能得福千倍，施精进人得福百千倍，施离欲外仙人得福亿百千倍，施向须陀洹以上者则会得福无量，更不用说布施如来了。“此十四私施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广报。”《菩萨本行经》（卷中）中亦可见类似说法，只是所列等级不是十四，而仅有阎浮提人、须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罗汉、辟支佛、佛陀等七种。功德福报大有差距则一如《中阿含经》，甚或犹有过之。施佛而得巨大果报，其著例莫过于阿育王前生施沙的故事。故事说，世尊与阿难等入王舍城乞食，遇路边有两个小儿以土为戏。他们用泥土做成城镇，城中有宅舍仓廪等。两小儿见来者身相不凡，金光闪射，其中名叫德胜的便手掬仓中的泥土，权作食粮，口唱赞词，奉与世尊。另一个名叫无胜的，则在一旁合掌随喜。世尊微笑受之。阿难问佛何以微笑，佛即预言：这个以沙相施的小儿在我涅百年之后将生于华氏城孔雀王族，作四分转轮圣王，名为阿育。

总结起来，佛教的施舍对象基本上还是“施佛及僧”和“施诸穷乏”。非佛教信仰者的婆罗门也经常包括在前者之中，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对于后者的施舍，并不排除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或者在宗教上不纯洁的人，尽管在理论上要有等次的区分。这又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将这两点加在一起，可以看出，比起印度教来，佛教的施舍观念更为宽容，也更带有慈悯的色彩。《六度集经》所谓“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疾济以药”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的特点。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佛教赋予施舍行为的另一重要意义，即度化的意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布施波罗蜜多分》说：“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应起是心：我今惠舍如是财物，诸所引发殊胜善根，普施十方诸有情类，在地狱者速出地狱，住傍生者速脱傍生，居鬼界者速离鬼界，人天趣中有忧苦者，愿彼一切忧苦永息，厌生死者速出三界，十方无量无边有情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已发无上菩提心者令永不退，若于无上正等菩提已不退者令速圆满一切智智。”这里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意义——宗教角度的悲悯意义。

（三）施舍的果报

同任何印度宗教一样，佛教坚信行为善恶，必有受报好丑。施舍当然也不例外。《增一阿含·三宝品》说：“施为福业。”《优婆塞戒经·杂品》说：“是福追人，如影随形。”它们强调的都是施舍积德，必有善报。《大庄严论经》卷四更具体地说明了“一切苦种子，无过于贪嫉；……施为善种子，能生诸利乐”。因此，《中阿含·王相应品·蜱肆经》劝人“行施修福”。此处的福，可以是今生享受的，可以是来世享受的，更可以是宗教性的巨大福报。

今生的果报，主要表现无非还在名、利两个方面。“好施之人声誉流布，八方信乐，无不爱敬”，在任何时代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财利上的现身受报，虽然看来难于理解，即使有也难免出于偶然，却为佛典所津津乐道。《杂宝藏经·求毗摩天望得大富缘》称：“修行布施。然后可富。……不修布施。故使贫穷。”施舍可富而悭吝故贫似乎与常识有悖，但在相信业报的人看来却是理所当然。这部经典收集了许多故事，用以说明现世善报的速疾。第四十二则故事说，昔日乾陀卫国有一名叫那的画师。他在外作画三年，苦苦攒得三十两金，准备返家。走到弗迦罗城，见有人设无遮会，便向寺院知事打问，作会一日，需钱多少。知事答三十两金。他于是求知事帮助，鸣椎宣示，设会一天，广施众僧。三十两金旋即散尽。回到家中，妻子问他，做活三年，挣的钱在哪里。他回答说，藏在了一个最稳妥的地方。妻子又问，那是个什么地方。他说就在僧人中间。妻子大怒，责备他不养家中贫苦母子，却把钱来随意散施，愤懑之下，将他告官。守宰问他前后因缘，他说自己一生遭苦，必是不作福业的缘故，因此见到设会的机会，便决定倾其三年所积，施舍修福。听此守宰十分欢喜，遂脱下自己的华服和璎珞，连同车马诸物，一齐授予那，此外还封赏他村落一座。接着画师故事，是一对贫穷夫妇自卖设会的故事。大意为一个名叫夷罗的佣工，与其妻商议召集施会，以求福报，无奈身无分文，只好将自身向富豪抵押十枚金钱。二夫妇得钱后到寺院昼夜备办，不料到第六日忽有国君也来作会，欲以权势强将日期排在前面。二夫妇抵死不让。双方争执不下，国君亲自前来。夷罗说明缘由，国君甚为感动，立即将自己和后妃的衣服首饰脱下相赠，并以十个聚落作为福封，赐给他们。这两则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角都是贫弱者。贫弱者虽无长物，却千方百计，勉力施舍。所以施舍，已经不在帮助来到门前的乞求者，而在信从宗教的说教，为自身祈福。果报在这里也已不是理论预期的结果，而是一心追求的目的。然而，表现在故事中的福报之大，实现之速，常能给人深刻的印象，用以说明施舍果报的不虚，确实有着很好的效果。

凡讨论果报，佛教以及古代印度的其他宗教往往谈来世多于谈今生。施舍的果报亦然。《中阿含·根本分别品·鹦鹉经》说：“若有男子、女人不作施主，不行布施……身坏命终，必至恶处，生地狱中；来生人间，无有财物。……若有男子、女人作施主，行布施。……身坏命终，必升善处，生于天中；来生人间，多有财物。”来世的果报，概括起来，就是如此。命终之际的表现、再生人间的状况以及地狱天堂的景象，这三者，典籍中都有描述。乐善好施的人在亡故前后已见不凡。《大宝积经·广博仙人会》称：“其人将终，形不羸瘦，容色无变，身无垢汗，声不嘶破，亦不遗沥大小便利，六尘充足，诸根无损，能见自身在天众中。命既终已，色如红莲，口出妙香，复有清风吹妙花香，拂其尸上。”如此这般的瑞征，自然预示着死者将要往生善处。这善处倘为人世，则意味着“必使将来生，种姓好眷属，端正有威德，财富多侍从，众事不可嫌，为世所尊敬”，意味着阔绰而又体面的上好人家的优裕生活。如果施主特别慷慨，且又是“施佛及僧”，那么福报也会更加不同寻常。《阿育王传》和《贤愚经》等都有施僧施佛的故事。前者说阿恕伽（即阿育）王宫中有一贱婢，某日在扫地时捡得一枚铜钱，为求福报，当即将它施与僧众。不久婢女病亡。时正值王后临盆，产得一女。此女端正姝妙，只是长到五岁，右手始终紧握不放。一次阿恕伽把她叫到跟前，轻抚她的右手，结果右手松开，只见掌心有一金钱。金钱随取随生，不会穷尽。阿恕伽十分骇异，便向国师耶奢请教。耶奢说该女前身是宫中婢女，惟因得一钱币施与僧众，因而生作王女。后者说到一个贫穷的樵夫，每天在野林砍柴为生。一次见王家请佛及僧，自己也生出敬爱之心，便把辛苦得来的两枚钱币慨然相施。佛出于悲悯，亦欣然接受，并预言他会在九十一劫之内始终享有无尽的财富。

地狱等恶趣的苦况如何，《菩萨本行经》卷上有一段描述：“堕于卢犭葛地狱之中，数千万岁受众苦痛。从地狱中出，当堕饿鬼，昼夜饥渴，身常火燃，百千万岁初不曾闻水谷之名。”此处在地狱等处遭受煎熬的显然是一个生时不肯以水米施与乞食者的悭吝之人，也即《菩萨本缘经·月光王品》所指的守财奴：“家有钱财不能施者，当知是人则为守奴，犹如毒树，虽生华实，无人受用；井深绳短，水无由得。有财不施亦复如是。若见乞者，面目颦蹙，当知是人开饿鬼门。”百千万年不知水谷为何物，确是严厉的惩罚。至于天堂，则又是另外一番不同景象，《大宝积经·广博仙人会》曾有描述：“其人命终，以天识故，见三十三天百千楼阁，金摩竭鱼，庄饰门柱，蛇胜檀，香水涂洒。其地柔洁，白逾霜雪，净如颈珠，黄檀香树，天宝灯烛，杂错行列。天诸男女，游戏园林，耽染狂醉。”天堂不仅环境优美，设施豪华，日常生活也舒适惬意，到了可以无所事事，慵懒度日的程度。天堂的居民，只要腹中饥饿，就会有美食盛在金器中自动现于面前，供其取用；食物入口，不劳咀嚼，即能自行化解，就像酥油遇到了火焰。那里到处是绿林清池，生长着奇异的香树、衣树、璎珞树、果树和音乐树。各种树木见人来到，都会自动低垂，贡献所有。香树供给人沐浴后需要的种种涂身香料。其他树木上的衣物、饰品、果汁、乐器等，也都听任来往的路人随手取用。亭台楼阁中玉女如云。她们歌喉婉转，舞姿曼妙，日日欢会，娱人身心。

然而，施舍所求，除了今生来世的善果乃至天堂乐土之外，还有更高的宗教性的福报，即得佛智慧，达到解脱，获得所谓涅之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布施波罗蜜多分》所说的“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则能摄受一切智智，疾证无上正等菩提”，《生经》所说的“三施具足，乃疾得佛”，指的都是由布施而得菩提，最后得佛得解脱。解脱作为佛徒修行布施的重要目的，有时也被宣说为惟一目的，而其他目的，特别是对于更多财利的追求，则被排除在外。这方面《大庄严论经》可为典型。该经卷六称：“施为解脱，不为财物；若为财物，不名为施。若为解脱，则得无生及涅乐。是故智者应为解脱而行布施。”

至于施舍果报的大小，前面有关施舍对象的一节中已经谈到。那里谈的是同样的施舍，对象不同，所获善报便大不同。其实，同样的施舍，施主自身状况不同，带来的果报也会不同，甚至施少而得多。《众经撰杂譬喻》卷上曾用一则故事来说明为什么如此。故事说某国王召开无遮大会，施佛及僧，有一位贫穷老妇也来参与。这老妇素以乞食为生，本无所有，只是看到国王行善，亦起善心，所以拿着几粒豆子，也来行施。看门的看不起这几粒豆子，拒绝她入场。佛看出了她的善心，便运神力使豆子遍满所有人的食钵。国王见状，怪问厨师怎么回事。佛陀告诉国王，厨师无过，是老妇拿来的豆子。她见你设会施众，有心劝助，无奈贫无所有，只好拿来几粒豆子。不过，老妇所施尽管寡少，得福却多于大王。国王不解：何以我以丰富的美食佳肴施众，结果反不及只舍几颗豆粒的穷妇。佛陀答道，大王所做的种种供养，尽管极其丰盈，却都是来自百姓，你自己并无损失。这位贫苦老妇虽然只拿出几粒豆子，却已经罄其所有。两相比较，自然是她得福多，王得福少。道理在于“修福种德，惟在至心”。对于施主、受者和施舍多少与福报的关系，《菩萨本行经》卷中有一段总结，全面地说明了佛教的认识：“夫于布施，所施虽多，而获报小；布施虽小，而获报多。何谓施多而获报小？虽多布施，而无至心，无恭敬心，不大欢喜，贡高自大；所施之人，信邪倒见，非是正见，不得快士，所施虽多，而获报小，犹如耕田，薄地之中，下种虽多，收实甚小。何谓施小而获大福？所施虽小，欢喜与，净洁心与，恭敬与，不望报与；所施之人，复得快士、佛及辟支佛、沙门、四道、应正见者，所施虽小，获报弘大，犹如良田，所种虽小，收实甚多。”在施主方面，该经强调的是真诚与恭敬，在受者方面，则最好是具有正确信仰的人，即佛教徒。至于施舍之物的贵贱与多少，则无关紧要。

（四）规则、仪节和禁忌

外部规则性的话题，在佛教经典中讨论较少。就施主来说，更多的要求，如上节所述，还是针对他们的内心态度。《大宝积经·广博仙人会》提出的三十二种不净之施大多值得注意。为报恩的、并无哀悯之心的、为满足色欲的、施于火中的、掷于水中的、因为恐怖而施的、施刀杖的、为了称誉的、受占相者指点的、为求饰好的、为结交朋友的、因病施医的、先打骂而后施财物的、施舍以后后悔懊恼的、希望受施者后世为自己作牛马的、公开声言要福报自受的、少无净心而临死之时方始想到施舍的、指望闻名遐迩的、心怀嫉妒的、为求男女及其他杂缘的、念念不忘在来世受报的、不同情贫弱反倒持财施与富人的，凡此种种动机不纯或布施不当的，都属不净之施，或称爱染之施。做此施舍，“犹如有人携持种子，于荒秽田随所种殖。然彼种子依大地界，遇天雨润，决定生芽，至于花实，少得收获。”《阿育王传》谈到他向僧众施食时说：“（王）欲与僧食。上座夜舍言：‘王遇胜福田，莫生优劣心。’王自行食，乃至于沙弥。”身为帝王，也要放下架子，手施沙弥，施、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平等了。曾经访印的唐代高僧义净也谈到过王者施舍时的态度，说：“国王乃舍尊贵位，自称奴仆，与僧授食，虔恭彻到，随著皆受，更无遮法。”（《南海寄归内法传》）这里的表现就更加恭敬了。

对于受者的要求虽然少于施者，但也并非没有。比如，《经集》第十一章《那罗迦经》就提出了对于游方牟尼的要求：“他应该在夜晚逝去后前往村边。他不应该喜欢受到招请，也不应该喜欢从村里送来食物。牟尼来到村庄后，从容地挨家游行乞食。乞食时，沉默不语，不说不得体的话。‘我得到，说声好。我得不到，也说声好。’他对两者一视同仁，回到树根旁。他手持钵盂游行。他不是哑巴，但像哑巴。他不应该嫌弃微薄的施舍，不应该轻视施舍者。”《本生经》强调的是僧人应该在早上外出乞食。在《大孔雀本生》中，世尊对猎人说：“凡在大地之上穿着黄色衣袍，遵守苦行戒条的人，都应该住无居室。他们要早早出去乞食，不能等到下午。做到了这些，就是善者。”至于对于施者的态度，《优婆塞戒经·业品》说得十分彻底。它说：“有人以食欲施于我，未与我间，转施饿狗。我亦称赞如是人者是大施主。”

施舍的仪节在佛典中同样记载不多；即使有，往往也十分简单。《太子须大经》对于施白象的叙述仅是“太子……即敕左右，被象金鞍，疾牵来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牵象，以授与之”。施儿施妻也只是“太子即以水澡婆罗门手，牵两儿授与之”；“太子以水澡婆罗门手，牵妃与之”。如果召开施舍大会，按照《菩萨本缘经·毗罗摩品》所讲的故事，要做的事也不复杂：“……于城外安旷之处庄严施场，……供办饮食所须，寻于诸方，击鼓宣令：若诸众生，凡有所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象马、车乘、香华、璎珞、末香、涂香、舍宅、灯明，悉来集此，当相奉给。”所施之物，则要做一定的装饰，如施牛，即“纯以白迭缠覆其身，金角银蹄，庄严映饰”。这一点比较像印度教。《贤愚经·月光王头施品》所记亦大同小异：“设大檀施，……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阿育王大施僧众，所记不过是：“……于是便造般遮于瑟，以四十万两金、国土、宫人、辅相、己身、子驹那罗等尽施众僧，而还归家。”玄奘《大唐西域记》记戒日王施舍财宝也很简单：“戒日王以真珠杂宝及金银诸花随步四散，供养三宝。”

较为复杂的仪礼可见于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关施食佛僧的记录。斋日之前，施主往往先去礼拜请僧，行斋时所用座位器皿应合规定。铜器要用灰揩净，瓦器则只用一次。坐席应不相连属。设食之处的地面须以牛粪擦净，并预备好清水。僧徒到来以后，便解开衣纽，安置净瓶，看看水中无虫，即可用以濯足。食前按一定法式将衣服系好，洗或擦净双手，并念咒语，以防食物有毒。授食的人要并足而立，恭敬曲身，两手执器。饼果米饭等应依次奉上，搅和饭中调料要用右手。食毕以水漱口，咽而不弃，还要用施主拿来的齿木净口。辞别时僧徒口念善语，然后散去。义净所述，虽然繁琐，但是就内容看，仍属一般的用食规矩，其中净器净手，察看水中有无小虫，右手撮饭，饭后漱口等，也并不是仅见于施食场合。比起印度教的繁文缛节来，佛教仍然显得简单。

总的说来，佛教对于施舍的规则仪节不太重视，也很少提到禁忌。它显然更注意施舍的内容和对象。通过施舍，乞者和施主各得其所，因此行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太子须大经》称：“在所求索，不逆人意。”《长阿含·世记经·世本缘品》称：“济诸穷乏，施以饮食。……随其所须，不逆人意。”这“不逆人意”强调的就是乞、施关系的和谐建立。而这种关系的基础则无疑是慈悲向善的佛教教义。

不过，当事涉帝王的时候，却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法显传》说，当他旅行到竭叉国时，“值其国王作班遮越师。班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供养都毕，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重臣骑之，并诸白、种种珍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布施已，还从僧赎”。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其他地方见不到的舍而复赎的现象。如何赎法？我们可以试从其他经典寻找消息。《阿育王经》中有一则故事说，阿育王想以十万金施僧，但其子鸠那罗表示愿意加倍。几经角争，最后决定由阿育王布施四十万金，并以“一切大地、宫人、大臣，并以我身及鸠那罗悉施众僧”。结果，他不得不“以四十万金布施众僧，复以无数金银赎此大地、宫人、大臣，并以我身及拘那罗”。另有传说，阿育王几十年广施佛僧，前后已达九十六千万金。后他偶然得知，释迦牟尼在世时，舍卫城富商须达多曾有百千万金之施，于是大为惭愧，急欲补足四千万金之数，并为此忧思成疾。弥留之际，阿育王以天下之主的身份，宣布除他已无法掌握的府库之外，愿将一切高山、河流、大地、海洋尽施佛僧。后储君三波地在他死后继位，发现连灌顶需要的水都无权使用，只好以四千万金向僧院赎回海陆，阿育王夙愿终获实现。除直接赎回施舍物外，还有一种变相的赎买方式。《大唐西域记》说戒日王“……笃述惠施，五年积财，一旦倾舍。……府库既倾，服玩都尽，髻中明珠，身诸璎珞，次第施与。……从此之后，诸国君王各献珍服，尝不逾旬，府库充仞”。这是一种用属国朝贡来实现的补偿方式。无论是自赎，还是他赎，帝王的某些施舍看来也不过只有表面的意义。另有学者认为，施而复赎的事情，也只有王中的霸主能够做到。因此，他们的大规模施会，同时也具有重申霸权的意义。验之印度古代割据多于统一的事实，这一说法，似也不无道理。

施舍的观念在印度由来已久。最初它是（广义）印度教的重要教义之一。佛教产生以后，继承了很多印度教的思想，施舍观念也在其中。后来，这一观念又在两个宗教中按照各自的逻辑分别发展下去。

总的说来，印度教和佛教的施舍观念在许多根本方面是相同的。它们都将施舍得福视为整个观念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它们看来，世财无常，应予舍弃。保有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它们散施出去。人只有和财物分离，才能通过福报的方式真正永久地拥有它们。佛教更形象地喻之为“以不坚财易坚财”。而所施之物，则从最初的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公益建设、宗教性奉献等，发展而至非物质性的施舍。它在印度教叫知识的施舍，在佛教叫作法施，实即传授宗教知识，扩大宗教影响。正因为如此，这种施舍受到了最高的赞美，被奉为无上之施。对于施主和受施者，两种宗教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施主主要是施舍时的主动、自觉、诚恳而无虚伪，在受施者则主要是品德良好。十分突出的一点，是它们都极力提倡对于本教僧侣阶层的施舍，有关经典均于此落墨浓重，充分体现出它们所倡导的施舍观念的宗教性质。不过，陷于贫困者始终还是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不肯救苦济贫的富人更是常常遭到愤怒的诅咒，表明施舍的慈悯弱者的原始意义始终存在。毕竟，散财而不及贫孤，施舍就失去了根本的道德基础。

印度教在所施物及其果报之间建立了众多的对应关系。此外，它还引入了赎罪理论，并使规则和仪式在施舍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所有这些都使得印度教的施舍理论表现出明显的制度化倾向。印度教和佛教在施舍观念上的主要差异，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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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梵文《妙法莲华经》古代抄本残片




 [1]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将一脉相承的古代吠陀教、婆罗门教和后来的所谓古典印度教统称为印度教。


 [2]
 完成了梵行期的学习生活，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后进入家居期生活的婆罗门。


 [3]
 一天年等于360天日。一天日相当于尘世一年。


 [4]
 须大故事大意为：王子须大自幼好施，成年后纳妃曼坻，育一儿一女。他在出宫漫游时见市井多贫苦残疾之人（实为天帝释所化），遂请求父王尽出帑藏珍宝，施于四方。敌国遣八道士往求护国白象，王子亦将此国宝慨然相赠。国王大怒，便将他流放至檀特山，曼坻和儿女亦随同前往，一路上车马钱衣，施舍殆尽。到檀特山后，又见极丑婆罗门来乞其儿女为奴婢，王子无奈，又将儿女缚付来者。后天帝释欲考验王子，化作婆罗门来求其妻，他亦欣然施与。天帝释见他信心坚定，遂还本身，接着满足了他和曼坻的种种愿望。这里的须大王子实为佛陀前身。故事见《太子须大经》等。尸毗王舍身肉救鸽故事大意为：天帝释和毗首羯磨想试验拘尸国王尸毗的慈悯心，便分别化作鹰和鸽子，来到该国。鸽子投入尸毗怀中，求他保护，免被鹰食。鹰来索鸽，尸毗以人应慈悲为由拒绝交出。鹰说自己倘不食鸽也会饿死。尸毗无奈，只得以身肉相许。鹰要求得到与鸽子等重的身肉。尸毗王慨然自割股肉置于秤上。不料鸽肉转重，只好再割胸背等处。然而添肉后仍不如鸽。如此再三，虽心生疑惑，但了无悔意，继续剐剔，直至身肉几尽，只余一副骨架，站立秤上。此时大地震动，天空叹息，诸神奏乐，天女散花，帝释和毗首羯磨返归原形，国王身肉恢复。故事见《众经撰杂譬喻》卷上、《大庄严论经》卷十二等。一切持王子故事与须大相似，只是加上了天帝释索求王子双目的情节，见《菩萨本缘经》卷中等。太子投身饲虎故事大意为：太子檀摩提幼即好施，曾乞父王出库藏财物，周给天下，未能获准，遂微服出宫，投裴提舍国，在那里卖身为奴，以身价施诸孤贫。后于入山采樵时偶得牛头檀一段，献与国王，疗治痼疾。国王以半国财物相赠。他将此财于五十日内悉数舍尽。不久太子还国，依然耽于道术，入山不归。某冬大雪，山涧内有一母虎及新产七子冻饿待毙。太子于是发大誓愿普度众生，然后投身崖下，以肉饴虎。后国人收其舍利，筑七宝塔。实际上，太子檀摩提乃是佛的前身。故事见《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


第九章 古代语言和文献

印度语言种类繁多，用它们撰述的作品汗牛充栋。这一章所能介绍的，只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印度古代文献大多带有宗教性质，即使是文学作品，如史诗、戏剧等，也常常充满神话，且往往人神交接，天地不分，而讽喻说教，亦时时可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记述人事的作品十分鲜见，即使有，也常与传说故事不相区分。至于真正意义的史乘，则完全阙如，以致印度古代历史的重构，便成了后世学者的沉重任务。梵语是印度古代传统经典所使用的主要语言。就研究古代印度文化来说，对于它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因此，梵语和梵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便势必成为本章内容的重点。

一、印度古代语言和文字

对于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应该上溯到史前印度河流域文明时代。不过今天人们只能凭借考古成果见到那一时代的文字，而对当时居民所操语言，则依然是茫无所知。目前只清楚，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二千纪初叶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已经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它们大量见于出土的印章、石板、铜板和陶器之上。在已发现的3000多份铭文中，有的只有一个书写符号，有的多达26个。书写规则则是一行向左，一行向右。由于它在整个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时期内形式一致，无大发展，故可估计它先此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同时，由于它符号众多（多少说法不一，有人统计达396个），故不会是拼音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专家们在解读这种文字、构拟当时语言上做了不懈的努力，但迄无圆满理论出现。

印度河流域文明消失后的印度古代语言，分属于印欧和达罗毗荼两语系。前者主要包括梵语（Samskrita）、俗语（Prakrita）和巴利语（Pali）；有学者亦将巴利语归为古代俗语的一种。后者可分南部、中部和北部三个语族。

（一）印欧语系各语言

1.梵语

梵语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雅利安人从西北进入印度时带入的，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为印欧语言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入印后千余年间雅利安人所使用的，学术界以经典之名名之，称吠陀梵语。作为印度文化渊源的圣典“吠陀本集”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吠陀梵语后经发展，成为古典梵语。两者在词汇和语法上，皆有相当区别。大量宗教、哲学、文学、科学、政治、律法和艺术作品都用古典梵语写成。有学者复将这一梵语分为史诗梵语和古典梵语，以前者称《摩诃婆罗多》及《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所用的语言，而以后者，即狭义的古典梵语，称其他宗教、哲学、文学和科学等著作所用的语言。此外，人们又常赋予梵语本身以广、狭二义。狭义的梵语仅指不包括吠陀梵语在内的古典梵语。

作为吠陀祭祀仪式中所唱颂诗和经咒的载体，梵语本身与仪节一样，亦被视为神圣。婆罗门自幼即开始学习。传统的学习方法是师徒对坐，口耳授受，通过死记硬背掌握诀要。对于专司祭仪的婆罗门祭司来说，准确的记忆和唱诵圣诗已经成为职业成败的关键，而他们在宗教上的纯洁亦系于对梵语的精通，于是有关梵语的辞书和语法便应运而生。公元前5至前4世纪，伟大的语法家波你尼（Panini）写出了语法书《波你尼经》。该经总结前代语法家的全部理论，树立了迄今依然不可挑战的权威。书用“经”体写成，共3996条，分8章，故又称《八章书》。该语法内容简括难懂，非经特殊训练不易深入理解。对于今人来说，它不仅是据以了解和掌握梵语语言的手段，其本身亦已成为研究对象。公元前3世纪，迦旃衍那（又名婆罗流支）写《释补》，注释《波你尼经》，并补入了其未予概括的语法现象。公元前2世纪，波颠利写《大疏》，再注《波你尼经》，并就迦旃衍那对该经的批评进行反驳。此后《八章书》与《大疏》地位巩固下来，成为不可违背的经典，且其传承也只限于婆罗门种姓内部。《大疏》的另一作用是开创了印度后来盛行的注疏文体。17世纪，婆陀吉写《月光疏》。它是《波你尼经》的改编本，重新安排了原书经句，并加注解。注解有条理，易领会。其后印度人学习梵语多用它或它的节本。梵语辞书的出现也很早。最古的《尼犍豆》为一部吠陀词汇表，十分重视收录同义字、生僻字和已废字。其后的《尼禄多》则重在解释吠陀字汇，指出语源，辨明字义，内容包括同义字、吠陀专有名词、神名及祭祀用语等。此类工具书问世不少，但作者之名多佚。最著名的辞书是4、5世纪长寿师子的诗体《长寿字库》。它以给诗人的创作提供丰富的词汇为编写宗旨，所以实为一按门类编排的同义词词典，兼列同形异义词。该书影响很大，后世注本很多。

梵语何时始有字母系统尚不清楚。婆罗谜字母（Brahmi）可能诞生于公元前8或7世纪，有人认为系由阿拉米文字派生或受其影响而来，为以后所有印度—雅利安文字的原型。从右到左书写的卢体文字（Kharosti）在公元前5或4世纪开始流行于西北印度。4—6世纪从婆罗谜字发展出一种笈多体的书法，到7世纪又发展出另一变体——天城体（Devanagari）。后者继续完善，到11世纪在北印度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文字；东印和西印则用其变体。

梵语原文Samskrita，意为“整理好的”，引申而有“完美”、“文雅”之意，好像是人工组成的语言，仅作诵经、念咒或作书面创作之用。但也有人认为它曾经是活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过。不过，无论如何，作为口头语言，它在公元前数百年就已停止使用，当是事实。然而，作为宗教语言和哲学、科学、文学等的创作语言，梵语却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其备受尊敬的崇高地位，则至今亦不稍变。

2.俗语

俗语原文Prakrita，有“自然”、“本色”之意，为远古以来就在民间使用的语言。有人认为它是梵语退化的结果。但其语汇中有的词与梵语显然无关，只能推断为其他更加古老的语言所有。俗语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中古和后期。

所谓古代时期的语言主要指摩揭陀语（Magadhi）、半摩揭陀语（Ardha-Magadhi）、巴利语等印度古代方言。其典型作品是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2世纪的铭文、小乘佛教的巴利语经典、最早的耆那教经典以及俗文学创作等。铭文中最著名的当属阿育王刻在石壁、石柱和洞壁上的诏书。这些诏书所用的语言随颁刻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计有东部、西部和西北部三种方言。由于摩揭陀（略当于今比哈尔）语或者半摩揭陀语（更可能是后者）是孔雀王朝首都华氏城一带的方言，同时也是当时的行政语言，所以诏书原来的底本估计也是用这样的方言写成的；其他方言的则是它的译本。释迦牟尼最初讲道用的可能就是摩揭陀语和半摩揭陀语。原始的佛教经典也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来传诵和写定的。耆那教亦同。该教白衣派明确地说，它的经典，如辑录大雄教诫的《十四前》等，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巴利语与古代印度其他方言的关系曾有多说，如说它就是摩揭陀语、是优禅尼方言、是宾陀山（即今文底耶山）中部至西部方言、是羯陵伽方言、是马拉提语（Marathi）前身，等等。就其语言形态变化看，应属古代印度的西部方言。巴利语佛典至今还大量地保存着，如巴利语三藏、锡兰（斯里兰卡）《大史》等。巴利文本佛典是今日可见最早的（尽管不是原始的）佛典本子。但是在其内部，语言还是表现出了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如《佛本生故事》的偈颂部分即比长行部分古老。俗文学作品的典型是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的马鸣戏剧残卷《舍利弗传》等中的某些对话。在这些戏剧里，地位高的人说梵语，地位低的人说俗语。出现在这里的俗语有摩揭陀语、半摩揭陀语和修罗塞纳语（Sauraseni）。

中古俗语主要包括德干的摩诃剌陀语（Maharastri）、戏剧中使用的摩揭陀语和修罗塞纳语、后期耆那教经典所用的语言、毕舍遮语（Paisaci，据说德富的《伟大的故事》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戏剧里的妖魔亦用此种语言）以及在时代上略后的阿波婆朗娑语（Apabhramsa，较少用在书面语言中）。一般认为，诸中古俗语中，摩诃剌陀语是最典型的。俗语语法往往把它放在第一位讲，再比照它讲解其他诸语的特殊变化规则。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歌十分有名，其传唱范围已不止于主要使用它的马哈拉施特拉地区。有的戏剧里妇女道白用修罗塞纳语，而唱歌则用摩诃剌陀语，并且为适应韵律要求，常常吞掉两个元音之间的单辅音。它是由哥达瓦里河流域的一种古代语言发展而来的，其特征有的还可见于今马拉提语。修罗塞纳语是古代“中国”（或称“中天竺国”，即北印度中部地区）的语言，名称来自古摩头罗（Mathura）附近的须罗塞纳地区。它是梵语戏剧里穿插使用的俗语的典型。妇女和宫廷中的弄臣多用这种语言说话。由于它与古典梵语产生的地区相同，所以在俗语中，它同后者最为接近，并被视为梵语向印地语发展的中间阶段。在古典戏剧里，摩揭陀语也是低等人的语言。首陀罗迦的梵剧《小泥车》中曾使用了七种俗语，其中即有摩揭陀语和修罗塞纳语。中世属于耆那教白衣派的非宗教性著作使用的就是一种摩诃剌陀语，亦称耆那教摩诃剌陀语（Jain-Maharastri）。天衣派则用一种同修罗塞纳语在某些方面类似的语言，亦称耆那教修罗塞纳语（Jain-Sauraseni）。阿波婆朗娑语在广义上常指任何一种与作为典范的标准梵语相左的语言，也指与书面的俗语不同的口头俗语。语法学家谈到并详细描述过的书面阿波婆朗娑语仅有一种，即所谓城镇阿波婆朗娑语。它似乎是古吉拉特的方言。同它相近的还有一种婆罗遮吒阿波婆朗娑语，在距古吉拉特不远的信德使用。由于发音和语法上的特点，阿波婆朗娑语可被视为典型的俗语和印度各近世语言之间的桥梁。弄清它和别的主要俗语的流行地区及其交互影响，已成研究印度语言发展史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达罗毗荼语系各语言

达罗毗荼语（Dravidian Languages）的来源自与达罗毗荼人的来源相关。他们一说系雅利安人入印以前生活在印度的土著居民，另说系于史前时期远从中亚或地中海经俾路支斯坦从西北进抵印度次大陆的外来人种。属于这一语系的主要有泰米尔语（Tamil）、马拉雅兰语（Malayalam）、泰卢固语（Telugu）和坎纳达语（Kannada）。它们至少在公元前几百年已经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字和文化传统，其中又以该语系南部语族的泰米尔语词语丰富，组织严密，传统悠久。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数百年间，南印潘地亚国诸王重视文学发展，泰米尔诗人学者组成了自己的“桑伽姆”（意为“团体”、“学府”），形成了持久的文学高潮，并且出现了文法书《阿伽斯蒂亚姆》（已佚）和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泰米尔文法书《朵伽比亚姆》。后者对该语言文字的字形、拼写和发音规则及其词语的构成、种类和变格规则乃至文学题材等，均有论述。由于它总结了古泰米尔语的规律和法则，使之规范化和系统化，所以影响极其深远。桑伽姆时期遗留至今的作品还有《八卷诗集》和《十卷长歌》等。公元2世纪以后传统上称伦理文学时期。此期作品以《古拉尔箴言》最为著名。古代泰米尔语使用南婆罗谜文字，为今泰米尔文的前身。泰卢固语属中部语族。其最早的文献见于公元633年的铭刻，文学创作则始于公元10或11世纪。泰卢固语下分几种方言。它以书面语言和口语判然有别为一明显特点。书写用从5世纪的格兰特（Grantha）文字演化而来的字母。坎纳达语亦属南部语族。其最早的文献可溯至公元578年。文学创作则始于9世纪中叶。坎纳达语的社会特点表现为婆罗门、非婆罗门和不可接触者所操语言差别明显。书写所用字母与泰卢固语的相近，同样从格兰特文字演化而来。马拉雅兰语是9—10世纪从泰米尔语中分化出来的。其最早文献属于12世纪上半叶。所用文字与前二者来源相同。

二、吠陀文献

（一）概况

吠陀（Veda），梵语意为“知识”，特别是那种精纯神圣、超越世俗的学问。狭义吠陀指印度最古老的经典“吠陀本集”。它们是自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开始经若干世纪逐渐创作纂集而成，又通过口耳相传一代代继承下来的。广义吠陀包括前后相续的四类作品。它们有些还在，另外许多则早已亡佚。四类作品为：（1）“本集”或称“经”，内容为各种颂诗、祷词、咒语以及对于它们的解释等。在古代各祭司和诵诗者的学派中，流行过许多吠陀本集，不过有些仅是同一本集的不同别本。它们之中，只有四种区别明显，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夜柔吠陀》又有《黑夜柔吠陀》和《白夜柔吠陀》之分。（2）“梵书”，一类散文体的经文，为对吠陀圣诗的注释、有关圣诗应用的规定、祭典的神秘意义及其起源传说、吠陀人物故事等。（3）“森林书”，为年事已高，退出世俗社会，遁入山林的隐居者而写，特点是注重思索，多探讨灵魂和宇宙起源等玄学问题。（4）“奥义书”，通常为用散文写成的哲学论述，讨论物质、灵魂和神的关系等问题，寻求终极真理及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知识。四“本集”各有自己系统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梨俱吠陀》下有《爱达罗氏梵书》和《尸多基梵书》，以及与此两名相同的两部“森林书”、两部“奥义书”；《娑摩吠陀》下有8部“梵书”，最有名者为《二十五梵书》、《二十六梵书》和《密尼耶梵书》，另有《密尼耶森林书》和《歌者奥义书》、《由谁奥义书》；《白夜柔吠陀》下有《百道梵书》和《广林奥义书》、《伊莎奥义书》；《黑夜柔吠陀》下有《鹧鸪氏梵书》、《鹧鸪氏森林书》和《鹧鸪氏奥义书》、《伽塔奥义书》、《慈爱奥义书》、《白骡奥义书》等；《阿闼婆吠陀》下有《牛道梵书》和《疑问奥义书》、《蒙达伽奥义书》、《蛙氏奥义书》。

（二）“吠陀本集”

《梨俱吠陀》（Rigveda Samhita）全称《梨俱吠陀本集》。《吠陀本集》是印度最古老的经典，而《梨俱吠陀》又是其中最早的，作为文化渊源，在印度具有至圣的地位。其形成过程不少于数百年，约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左右（另说公元前14世纪至12世纪），当时从西北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还活动在五河流域，即今旁遮普一带。“梨俱”意为“诗节”。《梨俱吠陀》实即圣诗集。它共有诗1017首（如果加上后期附入第8卷的11首，则为1028首），各首长短不一，有的长达58“梨俱”，有的仅有1“梨俱”，全部计有10417个“梨俱”。有一种篇目分类法依圣诗作者的不同将全书分为8部分，下分若干章。另一种更加常见的方法为传述它的奢羯罗学派所用，是将全书分作10卷，再分章节。其中第2至第7卷各传自一个仙人或一个仙人家族，第八卷传自两个仙人家族，第1、9、10卷则各有多位仙人作者。重要而又经常提到的仙人有极裕、众友、婆罗堕遮等。通常认为第2至7卷最为古老，包含着原始的核心内容；第1、10两卷内容较新，风格特征亦与前者不同，应属晚出。第9卷甚为独特，它主要是颂赞苏摩祭的，特别是榨取苏摩汁和将它提纯。《梨俱吠陀》的圣诗大部分内容与祭司阶级和祭祀活动有关，但也有涉及自然现象以及关于世俗生活的，虽然其中不乏说教。它们基本上是游牧时代雅利安部落民的神话、颂诗、祷词和咒语，只是经过了僧侣知识分子的改写和编定，而其最初目的，无非是保障本族直接的物质需求。因此，他们在其领袖因陀罗（Indra）的率领下取得的种种成就便成为圣诗的主要内容之一。后随雅利安人经验的增加，对于巫术咒语的依靠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遂由一套为不同神明设置了不同职能的系统神话取而代之。神明与其雅利安崇拜者的关系也确定下来。此时不同的种族集团已经陆续融入，说到深肤色时贬斥性的用语便不再用。家庭代替氏族集团，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单位。个人职业上的分工也开始频繁地提到。这时受到颂扬的神明主要是自然力的人格化。他们能够给崇拜者带来繁荣和福祉。其中最重要的有火神阿耆尼（Agni，有颂诗二百余首）、雷雨之神因陀罗（有颂诗近250首）和太阳神苏利耶（Surya）。此外还有天空神德由斯、大地女神波里蒂毗、天人之主及河海之神伐楼拿、暴风雨神摩录多及其父楼陀罗、风神伐由和伐多、酒神苏摩、死神阎魔、祭司神毗诃波提、无限女神阿底提、道路神普善、黎明女神乌莎斯、工巧神利普以及双马童和毗湿奴等。《梨俱吠陀》还有少数圣诗依稀模糊地表现出对于最高存在的哲学性思考，特别在第10卷。第10卷的“原人歌”用神话的方式把婆罗门、罗尼耶（即后来的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说成是化自原人布鲁沙的口、臂、腿和脚，在理论上肯定了种姓制度。《梨俱吠陀》同其他吠陀经典一样，称作“天启”，即古代仙人直接得自上天神明的启示。因此，它的每一首诗乃至每一个音节都是神圣的，必须诵读准确。在祭祀中，错误的吟诵甚至可能招致灾难。所以，吠陀的传袭极重口授和记忆。但是，经文解释上的歧见却是久已存在，至少在吠陀时代的后期就出现了。公元前6世纪编写的辞书就曾引用过17位先贤的解释，其间抵牾不少。某些诗歌和诗节的意义至今依然不明。《梨俱吠陀》何时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也不清楚。该吠陀中保存着大量有关远古印度社会、政治、宗教、哲学和语言的信息。它的若干神话传说故事为后世印度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其对话诗的文学形式，亦可视为以后印度史诗和戏剧的滥觞。

《娑摩吠陀》（Samaveda Samhita）全称《娑摩吠陀本集》。“娑摩”意为曲调。《娑摩吠陀》即是在举行吠陀祭祀时，由作为咏歌者的婆罗门祭司吟唱的颂诗。其颂赞和吁求的对象常是苏摩、阿耆尼和因陀罗等神。该吠陀共有颂诗1810节，不算重复的为1549节。除75节外，一概来自《梨俱吠陀》，只是经过了修改，次序有所调整，以适应咏唱的需要。另外的那些可能来自雅利安人入印以前当地土著在夏至、冬至和其他节日时喜唱的歌曲。全书分为前、后两篇。前篇有诗585节，后篇有诗1225节。由于《娑摩吠陀》的圣诗重在咏唱，所以对于音律的优美格外注意。欲操此业的婆罗门亦必须先经严格训练，以娴熟掌握有关的曲调。在传承不同的各派中，《娑摩吠陀》圣诗的咏唱方法也不相同。它有荼摩、弥尼耶和罗那衍尼耶三个版本，流行于不同的地区。由于该吠陀的某些诗句在语法上甚为古老，所以有人认为尽管它大部分晚于《梨俱吠陀》，但有的部分可能早于它。不过此说并未得到普遍赞同。它在印度音乐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印度歌曲的七个基本声调即首先见于这一吠陀本集。

《夜柔吠陀》（Yajurveda Samhita）全称《夜柔吠陀本集》。“夜柔”意为祭祀或祭祀用语。《夜柔吠陀》即是在举行吠陀祭祀时供负责全部仪节的行祭者低吟的祷词。祷词内容几乎全都出自《梨俱吠陀》，但是为了具体行祭的需要做了必要的更动，并在顺序上重新安排，还另加了有关祭仪的散文体解释。涉及的祭祀有新月和满月祭、火祭、苏摩祭、王祭、马祭、人祭、全祭和大锅祭等。作为实用的僧侣手册，它在古代就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并形成了很多学派。该吠陀又分成两个本集：《泰底哩耶本集》（Taittiriya Samhita，亦称《黑夜柔吠陀本集》）和《伐遮娑内夷本集》（Vajasaneyi Samhita，亦称《白夜柔吠陀本集》）。前者包括7部，44章，651段，2198节。后者包括40章，303段，1975节。分集的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由于仙人祭言带头搞了一次分裂活动。《毗湿奴往世书》为说明分集的缘由编了一个故事：《夜柔吠陀》原有27个部分，由仙人维扇钵衍那传授给他的27个弟子，祭言是其中之一。维扇钵衍那不幸失手杀死了他的外甥，于是他召来弟子们，要求他们一起为此事实行赎罪苦行。但是祭言拒绝参加，理由是维扇钵衍那不是故意杀人，实际无罪。二人争吵起来。维扇钵衍那要求祭言放弃从自己那儿学到的东西。祭言做了一个呕吐的动作，果然把所学的《夜柔吠陀》吐了出来。其他弟子随即变成了鹧鸪（梵语tittiri），将吐出的已经弄脏的东西啄进肚里。于是这一部分便称作Taittiriya Samhita，亦因其被污而称《黑夜柔吠陀本集》。祭言离开后，开始修炼严厉的苦行，并致诗太阳神。太阳神应他之请，把一部他的师父未曾教过他的《夜柔吠陀》教给了他。这一次太阳神是化作了一匹马（梵语vajin）来的，于是这一部分便称作Vajasaneyi Samhita，或因太阳的光亮而称《白夜柔吠陀本集》。现代学者多认为这是一种往世书拿手的通俗语源学的解释。另一说法可能稍为合理，即Taittiriya来自一个叫做Tittiri的婆罗门的名字，他的师父是直接受学于维扇钵衍那的耶私迦（Yaska）；Vajasaneyi则是祭言自己，这个名字源自他的父姓Vajasani。《黑夜柔吠陀》比《白夜柔吠陀》古老。两者的内容基本一致，惟后者在编排上更为系统，亦有若干颂诗为前者所无。前者既有祭祀时用的祷词，也有关于祭祀仪式的讨论。后者较为单一，只有祷词，而对于祭仪的讨论，则留给后出且与它属于同一体系的《百道梵书》。正是出于前述结构上的不同，有些学者坚持认为Tittiri系指鹧鸪，以其羽色斑驳比喻《黑夜柔吠陀》的未经整理，内容混杂。《夜柔吠陀》对于宗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在语言文学上，除为后人提供了印度最早的散文典型外，并不足观。

《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 Samhita）全称《阿闼婆吠陀本集》。“阿闼婆”意为拜火祭司，也是传说中第一位拜火祭司的名字；同时也指这种祭司兼巫师的咒语咒术。《阿闼婆吠陀》即是一部巫术咒语诗歌集，它又称《婆利古鸯耆罗吠陀》。婆利古和鸯耆罗也是古代印度著名的拜火祭司，与阿闼婆同为民间流行的拜火仪节的创行者。很可能在雅利安人进占西北印度之前，当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已有对火的崇拜和火祭的习俗。因此，该吠陀吸收了土著居民的神秘信仰是完全可能的，只是程度尚难断定。它共有20卷，731首颂诗，5975个诗节。最后两卷是晚出的，其中第19卷与前面各卷的内容相同，第20卷则基本上是《梨俱吠陀》第10卷的摘录。前18卷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7卷。它们都是较为通俗的短诗体咒文。这一部分最具代表性，估计产生最早。第二部分包括第8—12卷，体裁韵、散相间。这里的散文在内容和风格上都与以后的梵书相近，内容亦常涉及祭祀活动。此外还有一些意义神秘的圣诗和有关神学问题的论难。其巫术性质的诗歌则有对于护符效力的称颂，也有不少治病的咒语。第三部分包括第13—18卷，所涉问题为婚礼和丧仪等。就内容看，《阿闼婆吠陀》与前三种吠陀即《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和《娑摩吠陀》颇有不同。祈祷在后者是虔诚的表现，在前者则已变成迷信。它包含有大量的巫术咒语。这些咒语有的供需要法力的人使用，但更多的是供术士使用的。所要达到的目的则多种多样，如降雨、禳灾、长寿、疗疾、发财、得子、家庭和睦、经商顺利、战争胜利、降妖除魔以至于秃头生发、求爱成功等。它所反映的是一个信仰万物有灵的世界。这里有幽灵鬼怪伺机伤人，也有来自他人怀有恶意的诅咒，因此人们必须用咒语、巫术和神秘的仪节保护自己。护身符和念过咒的武器等，都会在保护它们的主人时显出灵验。在这里，僧侣由于能使人避凶趋吉，远祸就福而获得重要地位，他们的利益也因此受到特别的关注。对于他们的饮食、酬金等，该吠陀都有具体的说明。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婆罗门祭司如何通过编写经典而谋一己之私。由于《阿闼婆吠陀》起源于民间而非祭司集团，上层婆罗门曾一度仅提三吠陀而把它排斥在外，但终因其信仰广泛深入，而不得不将它纳入，统称四吠陀。这部吠陀反映的愿望强烈，感情充沛，加上诗律铿锵，使它的某些巫术诗歌具有很强的动人力量。

除吠陀本集外，还有两类著作也可以归在吠陀文献之列，即“副吠陀”和“吠陀支”。

“副吠陀”（Upaveda）讲世俗事务，计有：《阿柔罗吠陀》（Ayurveda），意译《生命吠陀》，附属于《阿闼婆吠陀》，讲植物和医药；《私闼波陀耶吠陀》（Sthapatyaveda），附属于《阿闼婆吠陀》，讲建筑艺术；《乾闼婆吠陀》（Gandharvaveda），附属于《娑摩吠陀》，讲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也讲舞蹈；《他奴罗吠陀》（Dhanurveda），附属于《夜柔吠陀》，讲箭术和兵法。

“吠陀支”（Vedanga）又称“六支”，指六种学问，能够帮助人正确地理解、诵读吠陀经典，进行吠陀祭祀。它们是：湿刹（Siksa），讲语音学和发音法，包括重音读法、音量大小以及使声音和谐悦耳的方法；阐陀（Chandas），讲诗的韵律；毗耶伽罗那（Vyakarana），讲语法；尼录多（Nirukta），讲语源和词义；鸠底舍（Jyotisa），讲天文，以制定历法，确定举行祭祀和其他仪典的正确时日；劫波（Kalpa），讲吠陀祭祀的必要仪节和人在一生各个时期的正当行为方式，为六支中最重要的一种，下分“天启经”（讲祭祀方法）、“家范经”（讲家祭和人生重要阶段的不同礼仪）、“法经”（讲人的社会职责和宗教义务）、“绳经”（讲祭坛的设置）。

（三）梵书、森林书、奥义书

梵书（Brahmana）是广义的吠陀文献之一，约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吠陀祭祀盛行的时代。它们是一种散文体经文，用来注释吠陀本集的圣诗，指出这些圣诗在祭祀仪式中的应用方式，解说祭典的神秘意义，并讲述与其起源有关的传说以及吠陀人物故事等。在梵书中，婆罗门教所谓吠陀神圣、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理论上，祭祀可以使组成宇宙的所有因素达于均衡。同时，一切力量又都来源于祭祀，连天神也不例外。实践上，祭祀成了人生的最高目的。因此，懂得因而能够主持祭祀的婆罗门祭司也就被抬高到人间神的地位。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将祭仪神秘化和繁琐化，使之成为人们从生到死都摆脱不掉的宗教仪式。梵书的内容也因此而极为复杂详尽。从《梨俱吠陀》时代到梵书时代，诸神的地位也发生了升沉变化。在梵书里，若干主要的神变得无足轻重，另一些次要的神显赫起来。如生主以前曾用以指布鲁沙、阿耆尼等，偶尔也作为名号，称呼因陀罗、苏摩等神，现在则成为独立的神，且作为创造主，成了主神和众神之父。阿修罗原来还有神的意义，此时被妖魔化，成了诸神之敌。当初并不紧要，而后来形成于往世书神话的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Brahma）、湿婆（Siva）和毗湿奴（Visnu），在梵书中已经初露头角。现存的十几种梵书分别属于吠陀四本集里的某一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属于《梨俱吠陀》的《爱达罗氏梵书》和《尸多基梵书》；属于《娑摩吠陀》的《二十五梵书》、《二十六梵书》和《弥尼耶梵书》；属于《白夜柔吠陀》的《百道梵书》；属于《黑夜柔吠陀》的《泰底哩耶梵书》和《迦塔伽梵书》；属于《阿闼婆吠陀》的《牛道梵书》。其中以《百道梵书》最长，也最重要。它除了讲述葬礼、马祭、人祭、全祭等礼仪和祭祀，以及建立祭坛的奥秘外，还谈及吠陀学习、子弟拜师等并不直接与祭祀相关的东西。

森林书（Aranyaka）也是广义的吠陀文献之一。产生在梵书之后，按传统说法是一种为年事已高、不复能举行必要的日常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因而退出世俗社会，遁入山林的婆罗门或刹帝利隐居者而写的宗教哲学著作。它们注重思索，意在深入探讨诸如吠陀仪节的比喻和象征意义、神的本性，以及灵魂和宇宙起源等玄学问题。据说它们具有秘传的性质，只供那些已经脱离社会生活的老人使用，而年轻人读它则是有害的。现存的森林书有四种：属于《梨俱吠陀》系统的《爱达罗氏森林书》和《尸多基森林书》；属于《黑夜柔吠陀》的《泰底哩耶森林书》；属于《白夜柔吠陀》的《广森林书》（另说无此，而有属于《娑摩吠陀》的《弥尼耶森林书》）。由于森林书的内容与其前的梵书和其后的奥义书并无判然区别，有的在内容上索性同前后两者相交迭，因此现代学者对于传统的说法多有质疑。有人认为之所以划出一类森林书，目的仅在于使广义吠陀经典在理论上同婆罗门教的人生四行期相适应。传统上所谓它们在形式、内容和使用目的上与其他吠陀文献有区别，实际上是人为造成的。

奥义书（Upanisad）梵语原意为“坐在近旁”，指弟子坐在师父脚边，聆听他对于世间奥秘的讲解。它有妙义亲传之意，并进一步引申而指如此所传的秘密而深奥的谛义自身。（又有印度学者从奥义书的内容出发，把sad解释为“毁灭”，加上前缀upa和ni，说upanisad意味着彻底毁弃这个现象世界。这一说法是否牵强，可以商榷。）经过累代纂集的这一类教导，也如梵书和森林书一样，构成了广义吠陀文献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部分在吠陀文献中是最晚出的，或者说经过千余年编纂的吠陀文献至此已到尽头，所以奥义书又称“吠檀多”，意即“吠陀的尽头”。奥义书产生的时代在梵书和森林书之后，最早的约在公元前7世纪，最晚的则可迟至16世纪。它们通常为散文体的哲学论述，讨论吠陀的神秘意义、祭祀仪式、物质、宇宙的起源、灵魂和最高存在的关系等问题，目的在寻求终极真理及可以使人获得解脱的知识。奥义书的总量多达200种以上，但是比较古老且与吠陀传统关系密切的只有14（或13）种，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其中，最古的有6种：《爱达罗氏奥义书》、《尸多基奥义书》、《泰底哩耶奥义书》、《广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和《由谁奥义书》；稍晚但早于佛教诞生，在波你尼著其梵语语法之前就已存在的有6种：《迦塔伽奥义书》、《白骡奥义书》、《摩诃那罗衍那奥义书》、《伊莎奥义书》、《蒙达伽奥义书》和《疑问奥义书》；佛教僧团出现后不久产生的有两种：《慈爱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至于语言和文体风格，最古的几种很接近梵书，朴拙而不失其美；稍后的几种有些杂有韵文，并且反映着数论派和瑜伽派的哲学观点——当然它们也可能是后世窜入的。最后两种从语言和所代表的观点上，都可以明显看出是吠陀时代以后的作品。前述古典奥义书中，属于《梨俱吠陀》系统的有《爱达罗氏》和《尸多基》；属于《娑摩吠陀》系统的有《歌者》和《由谁》；属于《白夜柔吠陀》系统的有《广林》和《伊莎》；属于《黑夜柔吠陀》系统的有《泰底哩耶》、《迦塔伽》、《慈爱》、《白骡》和《摩诃那罗衍那》；属于《阿闼婆吠陀》系统的有《蒙达伽》、《疑问》和《蛙氏》。所属系统不同，其奥义书的内容亦有不同。如属于《夜柔吠陀》的奥义书多讲诸祭官中行祭者的职能和他的工作的象征意义。这种祭官主管祭祀中的实际事务，如丈量地盘、搭建祭坛、摆设法器、准备牺牲、点燃祭火等。属于《娑摩吠陀》的奥义书多讲咏歌者的作用。这种祭官在行祭时是吟唱颂诗的。不过，诸奥义书对于人类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等问题所抱观点是相同的，如认为：精神胜于肉体；人应该摆脱无明，追求智慧；为达到精神的目标，必须进行修养，例行一定的仪节；宇宙的显现是某一神力作用的结果；为脱出轮回，履行既定的社会职责和求得真知都是必要的；人对于其自身内部存在着精神自我这一点必得有所认识，等等。古典奥义书反映了公元前7世纪后几百年间印度人，特别是印度知识界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他们的道德和审美观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森林书和奥义书重在思考，应该说是反对擅权腐化的婆罗门祭司过于强调祭仪的结果。此后思考之风转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众多新的思想派别的诞生，如耆那教、佛教乃至顺世论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抵制明显僵化的婆罗门教。

（四）奥义书举隅

古代印度，尤其是古代婆罗门教思想家的玄学思考，集中地体现在诸奥义书中。他们的思考成果在下面两种奥义书里可见一斑。

《歌者奥义书》（Chandogya Upanisad）这是印度最古老、最重要的奥义书之一，约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属于《沙摩吠陀》系统。全书分为8部，主要论述：“（Om）”字的神秘含义、人的道德生活、吠陀颂诗的意义、存在和非存在、可见的表象和真实的存在、个人和宇宙精神、自我的固有本性、自我和本体、有限和无限、通过满足欲望来实现自我、通过梵行实现解脱，等等。不难看出，奥义书最关心的，是人的本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人的生时状态和死后趋向密切相关。它认为，在本质上，人的自我，也即灵魂，与称作“梵”的最高本体是同一的。《歌者奥义书》借生主神的口，对于自我的性质作了一番描述：它摆脱了罪孽，摆脱了老、死、悲，摆脱了饥与渴，不具形体，没有名称，不生不死；它的意义是真理，它的决定是现实，它应该被寻求，它应该被理解。人认识了它，就满足了一切要求，获得了全世界。无疑，这乃是实现了与梵合一的自我。但是，梵我合一的境界并不是一生一世就能达到的。陷入轮回乃是每一个无知生物的必然命运。《歌者奥义书》说，人在死后，有两条路可走。那种生前在森林中修苦行，善禅思的人，可以走“天道”。他们能超越时间和轮回，不再返回到世界上来。那种从事生产活动，遵行正法，在家中举行祭祀的普通人将走“祖道”。他们不能超越时间，必须回返世界。在依次变成天、空气、烟、雾、云以后，他们作为雨回到地上，然后变成种子，被人吃掉，进入精液。接下去又是受精、怀孕以及复生为人。然而，永恒的自我既源于梵，终究还是要归于梵的。该奥义书著名的第六章用父子对话的形式，讨论了世间万物背后具有统一的最高本体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人最终与梵合一的前途：父亲告诉儿子，最初只有同质。它凭自己的意愿先后化现出热、水和食物，又使自己进入其中成为它们的生命，并使它们具有名称和形式。万物也随之派生出来。因此，食物的根源是水，水的根源是火，火的根源，也即万物的根源，是最高的存在。当人去世时，他的语言被心智所吸收，心智被呼吸所吸收，呼吸被热所吸收，热被最高存在所吸收。“这真实的存在，这世界的精微的源泉，是一切东西的灵魂，一切东西的本我。因此，你就是它。”
 
[1]

 这里的“它”所指的，就是梵或称宇宙精神。“你就是它”意味着你最终将获得解脱，复归于梵。这句话经《歌者奥义书》提出后，便成为印度解脱哲学千百年来反复讨论的永恒主题。这本奥义书里还保存着大量的传说和寓言。透过它们可以看到婆罗门教神学的发展脉络。

《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ad）它也是古代印度最重要的奥义书之一，传为仙人祭言所作，约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属于《白夜柔吠陀》系统。全书分为6章，主要内容有：圣典对人的行为加以规定的内在含义；行善成善，行恶成恶的轮回业报理论；梵是什么；“”字的重大意义；人的修行方式；梵我一如的理论；解脱之道，等等。该奥义书的某些描述和论列十分有名，常为后世所引用。如它把人通过死亡和再生一次又一次流转于无穷的轮回，比喻为一只毛虫爬到一片叶子的末端时就会蜷起身子，再爬上另一片叶子，“他按照自己的行为和处身方式进行转变，行为好的变好，行为坏的变坏”。关于梵，它用通过否定达到肯定的方式定义为“不粗、不细、不长、不宽、不（似火）红、不（似水）湿、没有阴影、没有黑暗、不是空气、不是以太、不（似紫胶般）粘附、无味、无臭、无眼、无耳、无声、无想、无热、无呼吸、不可入、不可量、无内、无外、不食也不被食”。
 
[2]

 同时，它又认为梵具有真、显二相即本体和现象的区别：一为有形体的，另为无形体的；一为有生灭的，另为无生灭的；一为静持的，另为游动的；一为此有，另为彼有。关于人的修行方式，它提出布施、正行、苦行、禁欲、同情、不杀生、不妄语等。该奥义书的这些论述对后世印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或为正统派印度教哲学所继承发挥，或启发了其他非正统宗教哲学的某些理论。

三、往世书

往世书（Purana）又译“古事记”或音译“富烂那”。梵字原意为“老的”、“旧的”，作名词用时，意为“旧事”、“故实”、“古代传说”等。它是又一类重要的古代印度教经典，为一批古代印度神话和传说作品的总称。作品内容所涉广泛，包括宇宙论，有关诸神、女神、精灵、祖先及其谱系等的传说，圣地和朝圣活动，各种宗教仪节，以及对于种姓、正法和虔敬等教义的重要性的论述等，不啻印度教的百科全书。

往世书基本用诗体写成，行文多取设为问答的形式。由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增补、修正和编定，各往世书一般都无法确定作者和准确的写定时间。但很多往世书又习惯于把其作者说成是毗耶娑（Vyasa），以提高自己的权威性，因为他在传说上也是吠陀本集的编订者。总的来说，它们被系统写成文献并广泛流行大约始于公元前不久，而其最后成书则可能晚至7—12世纪。现存的往世书很多，传统认为最重要的有18种大往世书。此外还有18种小往世书。前者分为三类，即主要敬大神梵天的忧往世书，包括《梵天往世书》、《梵转往世书》、《梵卵往世书》、《摩罗根德耶往世书》、《未来往世书》和《侏儒往世书》；主要敬大神毗湿奴的喜往世书，包括《毗湿奴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那罗陀往世书》、《金翅鸟往世书》、《莲花往世书》和《野猪往世书》；主要敬大神湿婆的暗往世书，包括《湿婆往世书》、《火神往世书》、《林伽往世书》、《塞健陀往世书》、《乌龟往世书》和《鱼往世书》。在不同的往世书中，所列书名不尽相同，如有的地方用《风神往世书》代替《湿婆往世书》；有的地方用它代替《火神往世书》。更有研究者认为，《风神往世书》实为《湿婆往世书》的一部分。上述分类方法明显带有一定程度的人工性。比如，忧往世书中有些鼓吹毗湿奴和湿婆崇拜，实际上应归入二、三类。各书篇幅往往很大。据《薄伽梵往世书》统计，18部往世书的总长可达40万颂。最长的是《塞健陀往世书》，有8.1万颂。《梵天往世书》和《侏儒往世书》最短，各约1万颂。小往世书18种究竟系何所指，各家说法不一。下为一说：《常童往世书》、《那罗辛诃往世书》（或《那利往世书》）、《那罗底耶往世书》、《湿婆往世书》、《敝衣往世书》、《猴色往世书》、《摩奴往世书》、《奥舍那娑往世书》、《伐卢那往世书》、《时间往世书》、《善波往世书》、《喜者往世书》、《太阳往世书》、《摧毁者往世书》、《阿底德耶往世书》、《大自在天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有人认为读错了，应为《薄罗伽梵往世书》）和《极裕往世书》。

至于内容，长寿师子在其《长寿字库》中提出往世书应具“五相”，即应包括五类主题：宇宙的创造、宇宙的毁灭和再生、天神和仙人的谱系、对于各摩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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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描述，以及始自神话时代的日种王朝和月种王朝世系。这虽然反映了公元六七世纪以前往世书的创作特点，但实际上完全符合“五相”要求的并不多。有的与之部分相合，有的则与之大相径庭。最能反映这一特点的只有《毗湿奴往世书》。《薄伽梵往世书》不满足于“五相”之说，进而提出“十相”。这一定义把“五相”分得更细，其宗教倾向也更明显。不过两者以神话传说为主的特征则一。往世书重点讲述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以及他们的伴侣娑罗私婆蒂、吉祥天女和雪山神女的故事。就信仰看，它们一般都体现着泛神思想，宣称三大神是最高存在梵的不同表现形式。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所属宗派不同，各书对于各神的态度亦有不同。总的来说，梵天地位逊于其他二神，所以各书有关他的事迹也最少。毗湿奴在本派往世书中地位最高，如《莲花往世书》就尽量抬高他而贬低另外二神，把18部大往世书说成是他的身体的不同部分。湿婆一派同样。《湿婆往世书》和《林伽往世书》也是设法贬斥别神，而鼓励对于湿婆的崇拜。宗派性较弱的例子也有，如《摩罗根德耶往世书》。诸往世书常用大量篇幅讲论虔诚崇拜的重要性，要求印度教徒颂神、祭祖、念神功德、朝拜圣河圣地。它宣扬说，仅仅诵读乃至听人诵读往世书，便可在今生和来世获得种种利益；理解和实践往世书的教导，就能摆脱业报轮回。正法（达摩）亦是往世书讨论的重点。在这里，恪守种姓职责被当成遵行正法的基本表现。往世书产生于吠陀时代以后，其实际作用，乃是把吠陀教义传达给那些没有文化，或学习吠陀的权利遭到剥夺的大多数妇女和低种姓者。往世书所叙述的古代传说含有一定的真实成分。若不是长期带有宗派偏见的窜改和修饰把材料弄得原始面目难辨，其可信程度可能会更大些。但是无论如何，在古代史乘极为缺乏的印度，它还是能为重建其早期历史提供珍贵资料的。通过各类神话内容的演变和各神地位的升沉，往世书也为我们提供了吠陀以后印度教发展的脉络。有些往世书还包含着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论述，兼及其他知识，对今人研究古代印度的占星术、地理学、年代学、解剖学、医学、政治、军事、建筑、工艺、语法、音乐、戏剧等，都有帮助。很多后世的印度诗歌和戏剧则更是直接取材于往世书，其中不乏不朽之作。

四、史诗

与前述吠陀宗教文学不同的世俗文学，大约产生在公元前数百年间，其重要标志，就是印度两大民族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诞生。这两种文学作品的作者群完全不同。前者出自婆罗门祭司阶层之手，后者则是由称作“苏多”的一类知识分子创作的。

苏多的身份颇为复杂。他首先是伶工，或说宫廷诗人。但他又比一般伶工高明，因为他不仅善于编制和吟诵赞美诗歌，说唱长篇故事，而且学识渊博，精通圣诗、密咒和各种礼仪，故颇受王者敬重，以至于成为亲信。在众多的古代经典，尤其是叙事性的作品中，苏多作为传述者的地位是很明显的。有些重要往世书的核心故事就是以苏多的名义口述的。《那罗陀往世书》、《林伽往世书》等，都是如此。毗耶娑有一个徒弟，也是一位著名的往世书作者，名叫“毛喜”，意思是“（令人欢喜得）毛发倒竖者”。他说故事的本领由此可见。作为与国君关系密切的人，苏多往往还兼宫廷大臣，甚至是重臣。《摩诃婆罗多》中的全胜，就是国王持国的大臣，也是大战前俱卢族派往般度族的使者。自然，他也并未因此而失去他固有的伶工身份。作为婆罗多大战的见证人，负责向失目的持国讲述战争进展情况的就是他。《罗摩衍那》中的苏曼多罗不只是精通传统的歌者，也是大臣。他甚至被称为“大臣的魁首”，足见地位重要。实际上，苏多在宫廷中地位隆崇渊源有自，早在《百道梵书》中就有记载说：“苏多是国王的珍宝之一。正是因为他，他（国王）才登上神圣的地位，而他（国王）又使他成为自己忠实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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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伶工和大臣，苏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就是御者，为王者驾车。苏曼多罗是十车王的御者，全胜也是持国的御者。他们为王者执鞭，至少有两种职能。一种是随侍左右，目睹时政，以记录重要的社会政治军事事件，与中国古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的史官功能相若；另一种是将熟悉的往世英雄传说，尤其是所侍君王及其先人的业绩加以宣说，以为教诲和娱乐，或在驱车奔赴战场途中为王者解除烦闷，鼓舞斗志，与中国古代的瞽职事略似。他们两种职能相兼，正是集“史不失书，不失诵”（《国语·楚语》）的作用于一身。

苏多创作史诗，开启了新兴的世俗文学传统。史诗的素材，则来自古昔的英雄颂歌。实际上，这类颂歌早在吠陀本集中已露端倪，但是直到公元前7、6世纪以后群雄纷争的列国时代，方才有了蓬勃发展的政治气候和现实土壤。两大史诗都用梵语写成。史诗梵语在语音和语法变化上比吠陀梵语简易，也有别于正在形成的古典梵语。它比较通俗，既保留了一些吠陀语法形式的残余，也受到方言俗语的相当影响。

（一）《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

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一向是梵文学者长期探讨的问题，虽然迄无定论，但还是逐渐形成了为多数学者普遍接受的说法，那就是德国梵文学者莫·温特尼兹的观点：这部史诗不是一人一时创作，而是由陆续产生于几个世纪中的众多篇章组成的。其成书年代，应该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

关于作者毗耶娑，目前所知的都是传说，很难断定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他既是这一史诗的作者，又在史诗中出现。据称，他是渔家女贞信在嫁给象城福身王之前与破灭仙人野合的私生子。贞信为福身王所生的两个儿子没有留下后嗣便死去了。于是，贞信找到正在森林中修炼苦行的毗耶娑，让他使两位遗孀得子。此后，毗耶娑仍旧隐居林中，并目睹和参与了持国诸子和般度诸子之间相互斗争的全过程。在得胜的般度诸子升天以后，他用三年时间创作了这部史诗。如果此说并非杜撰，那么可以认为毗耶娑即是大史诗的原始作者。此外，毗耶娑这一梵字本身就有“细述”、“编排”等义，故将此名当作一个专称，泛指古代印度一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庞大作品的编订者，而《摩诃婆罗多》的情形亦不例外，也无不可。

《摩诃婆罗多》全书分18篇，各有篇名，外加一部《诃利世系》，作为附录。不同传本的《摩诃婆罗多》长度不同。南方传本较长，约有十万颂。通常是每颂4个音步，32个音节。自1919年起，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邀集众多著名梵文学者对史诗进行大规模校订，穷数十年之力，以求古本之真。1966年，精校本19卷全部出齐，长8万余颂。

故事梗概：古印度月种王朝世系绵长，婆罗多、俱卢等都是有名的国君。福身亦为一代名王，曾娶恒河女神，得子天誓。晚年他又爱上渔夫的女儿贞信，而渔夫嫁女的条件是日后王位得由她生的儿子来继承。天誓愿意放弃继承权，并为此发誓独身，遂得名毗湿摩（意为“立下可怕誓言者”）。贞信婚后为福身王生子花钏和奇武。花钏继位后不久在一次狩猎中被乾闼婆王所杀，奇武袭得王位后虽娶二女安必迦和安波利迦，但很快也无嗣而亡。贞信征得毗湿摩同意，让毗耶娑使两个孀妇怀孕。毗耶娑因严修苦行而外形可怕，安必迦见之紧闭双眼，结果得子生而盲目，取名持国；安波利迦吓得面无血色，结果生子白肤，取名般度（意思为“白”）。由于持国失目而王位由般度继承。持国娶妻甘陀利，由于毗耶娑的恩惠而生下百子，长子名难敌，还有难降、毗迦尔那和奇军等。般度娶妻贡蒂（又名普利塔），生子坚战、怖军、阿周那；另娶玛德利，生偕天和无种。般度因为触怒仙人而遭诅咒不得近其妻子，否则必死，所以这五个儿子并非他所亲生，而是分别得自正法神阎魔、风神伐由、天帝因陀罗和双马童。后般度还是犯忌而死，朝政由持国执掌。在史诗以后的发展中，般度五子称般度族，难敌等百子称俱卢族。坚战生性仁善，为人诚实、方正、沉稳、冷静、严守正法。难敌则邪恶、鲁莽、狡猾，集中了所有恶劣王子的坏品格。

般度死后，其五子由持国抚养。持国待他们十分宽厚，让他们和自己的百子一同受教育，学武艺。由于年轻气盛，不和乃至敌视很快就在般度诸子和持国诸子之间表现出来。怖军的勇悍和阿周那的高超武艺使难敌十分嫉恨。坚战成人后，持国立他为储君，以继承般度的王位。难敌觊觎王权，持国亦不情愿自己的儿子就此永远失去问鼎的机会。于是父子设计，将般度兄弟从首府象城驱往多象城。在那里，难敌安排坚战一家住进一座易燃的紫胶宫，企图将他们烧死。不料有人通风报信，使他们能够提前挖好一条地道。最后般度五子和他们的母亲逃出火海，反将纵火者烧死在宫里。他们遁入森林，装扮成婆罗门，以乞食为生。未几，般遮罗国木柱王的女儿黑公主举行选婿大典，五兄弟闻听后乔装前往。阿周那力挫群雄，挽开大铁弓，射箭中的，赢得了黑公主。他们得胜回家后，贡蒂让黑公主做了五兄弟共同的妻子。参加选婿大典使他们身份暴露。持国听从毗湿摩等的劝告，召回坚战兄弟，将一半国土分给他们，他们建立了天帝城作为国都。不久，阿周那前往多门城拜访雅度族王子黑天，结为莫逆。黑天的父亲婆薮提婆正是贡蒂的兄弟，阿周那的舅父。坚战凭借诸兄弟的武力和黑天的智慧，打败了众多敌国。在四个弟弟征服四方以后，众王宾服，坚战举行了盛大的王祭，作为霸主，称雄一时。难敌见此，更为嫉妒，便与舅父沙恭尼设计陷害坚战。他们邀请他前来掷骰子赌博。沙恭尼是此中上手，坚战连连失利，输掉了所有的财产、宫殿和王国。坚战不服，又押上了四个兄弟、自己，乃至他们共同的妻子黑公主，结果统统输给对方，沦为难敌的奴隶。难敌命他的弟弟难降把黑公主拽来。黑公主不服。难降当众侮辱她，剥掉她的衣服。怖军怒不可遏，发誓有朝一日要撕开难降的胸膛，喝他的血。难敌也露出大腿，朝黑公主淫笑。怖军又发誓打断他的双腿，将他杀死。这时凶象示现，持国畏惧，遂出面干涉，答应黑公主的请求，释放了般度五子。难敌并不死心，便说服软弱的持国召回坚战兄弟，再进行最后一赌。这次约定输方流放森林十二年，外加一年隐姓埋名，不被发现。结果坚战再输，只好外出流放。

流放十二年过去，五兄弟开始乔装生活。他们来到摩差国王毗罗吒的宫廷中，坚战扮作婆罗门侍臣，怖军扮作厨师，阿周那扮作阉人，教授音乐舞蹈，无种扮作驯马人，偕天扮作牧人，黑公主作为擅长女红的宫娥侍候王后。流放期结束，般度诸子准备收回属于自己的一半国土，同时争取盟友，积极备战。难敌也开始进行战争的准备。阿周那和难敌同一天到多门城向黑天求援。黑天让他们在他的军队和他本人之间进行选择。难敌选择了庞大的军队，阿周那则要黑天本人。持国得知黑天做了般度族的军师，十分焦虑。他派人前去和谈，坚战坚持索回国土。为了避免战争，坚战作出让步，又派黑天作为使者，到象城向难敌褧的地方也不能给。谈判破裂，般度族和俱卢族的大军集结于俱卢之野。

大战开始，双方排开战阵。面对同族自相残杀的战争，阿周那表现犹豫。黑天作为他的驭手，为了规劝他，对他进行了长篇说教。这篇说教就是著名的《薄伽梵歌》。《薄伽梵歌》教导人应不计一己得失，无条件履行个人的种姓职责，通过行动而使自己的灵魂与宇宙本体梵相结合，达到摆脱生死轮回的解脱境界。作为武士阶层的一员，阿周那的天职就是勇敢战斗。《薄伽梵歌》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到近现代更被推崇为最重要的经典。激烈的战斗打了十八天，俱卢族的几任统帅毗湿摩、德罗纳、迦尔纳和沙利耶等先后倒在沙场上。难敌一方败绩，除难敌本人外，只剩下马勇等三员大将。难敌躲入一个池塘里，坚战等人找到他，用语言将他激出。坚战答应他以单人决斗确定最后的胜负。难敌与怖军对阵，难分雌雄。黑天让阿周那暗示怖军违反战规，用铁杵打击难敌腿部。怖军照办，结果获胜。马勇三人发誓报仇。他们夜袭般度族军营，杀死包括黑公主五个儿子在内的所有般度族将士。黑天和坚战五兄弟因不在军营而幸免。

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坚战带来欢乐。同族相残的悲惨结局使他精神沮丧，但他还是在众人的劝说下登极。为驱除坚战内心的负疚和忧虑，毗耶娑劝告他举行祭祀。坚战决定举行马祭。马祭是古代印度的一种隆重祀典，往往由争做宗主的国王来举行。方式是通过仪式使一匹特殊颜色的马成为圣马，然后放它出去，自由游荡，从一个王国跑到另一个王国，跟随其后的是一支由国王或他的代表，如兄弟或王子，率领的精锐部队。所到之处的国王或表示臣服，或抓住祭马，挑起一场夺马大战。经过一定的时期，往往是一年，祭马倘能安然回返，马主即可在宾服众王的拥戴下举行一次盛大的宗教仪式，杀（或象征性地杀掉）马献祭，而他便由此成为相当范围内公认的王中之王。阿周那跟随祭马漫游，征服了它所到达的所有王国，一年后返回象城。毗耶娑择吉为坚战举行了马祭大典。

在坚战统治的王国里，持国和甘陀利仍旧享有最高的荣誉地位。但是怖军同他们摩擦不断。最后持国决定进入森林过隐居生活。陪伴他的除了甘陀利外，还有贡蒂及一些忠于他的老臣。两年后，他们死于林中大火。坚战在位三十六年。黑天死后，般度五子和黑公主决定结束尘世生活。坚战将政事付与阿周那的孙子——般度族的惟一继承人后，六人一起远遁山林。在攀登须弥山的过程中，黑公主和四个弟弟先后死去升天。最后，天帝释亲自驾车前来迎接坚战，由于他功德伟大，允许他肉身升天。在天国，他见到自己的兄弟和般度、俱卢两族所有死者。大家都已成为天国之神。

印度传统上将《摩诃婆罗多》称作“历史传说”。不过，古代印度的“历史”常常和神话相混杂。现在已知的材料尚不足以证明曾经发生过史诗描绘的这场大战。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帕认为，这部史诗反映了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间的事件。但她也明确强调，不能以信史视之。《梨俱吠陀》和梵书确曾提到过好战的婆罗多族以及它的支系俱卢族。《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如果真有依据的话，也是经过了漫长时期艺术加工的结果，并且明显地神话化了。它很可能是印度列国纷争和帝国统一时代的艺术再现，同时反映了人们对于正义力量的同情和颂扬，对于邪恶势力的唾弃和谴责。《摩诃婆罗多》成书以后，到五六世纪已被奉为圣典，占据了仅次于“吠陀本集”的权威地位，甚至被称作“第五吠陀”。它所展开的，是一幅远古印度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它的内容广泛涉及宗教、哲学、历史、政治、伦理、地理、天文、传说、神话、民族、语言、文学等印度学的所有领域，向有“印度丛莽”之喻，以状其深邃难解。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后世印度文化特别是文学取之不竭的丰富源泉。

（二）《罗摩衍那》（Ramayana）

与《摩诃婆罗多》不同，《罗摩衍那》在传统上被称作“最初的诗”。它的成书年代同样很难确定，通常的看法是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三四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关于作者蚁垤（Valmiki）有不少传说。有的说他是古代仙人，由于静坐修行，数年不动，结果蚂蚁在他的身上堆了窝，他也因此而得名蚁垤。又说他出身婆罗门，遭遗弃后，被野人收养。野人教他偷盗。后遇到仙人，仙人让他反复默念“摩罗”（实为“罗摩”的颠倒读法）一字。他站在那里翻来覆去地念“摩罗，摩罗”，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站得那样久，又站得那样稳，最后身上竟垒起了蚁窝，他也由此而成为大仙，名称蚁垤。传说蚁垤从大仙人那罗陀那里听来了罗摩故事。后来，他又在河边看到一对正在交欢的麻鹬被猎人射杀，无意中吟出同情的诗句。此时，梵天大神自天而降，让他用自己新创的诗体“输洛迦”编成《罗摩衍那》故事，使它可以不断地流传下去。故事的女主人公悉多被罗摩遗弃后，蚁垤救了她。悉多在净修林里生下俱舍和罗婆。蚁垤教这两个孩子吟唱《罗摩衍那》。后来罗摩举行马祭，俱舍及罗婆当场演唱了这一部书，罗摩醒悟，才又重见他们母子。蚁垤是否真有其人，学者们并无一致看法。他无疑是一个伶工。但是，他很可能对一直口耳相传的《罗摩衍那》做了比较突出的加工整理工作，使它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了较大的统一性，从而获得了“作者”的名声。俱舍和罗婆两个人，有可能也是两个伶工的名字，他们在这部史诗的传唱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罗摩衍那》曾有无数的手写本，也有很多刊印的版本。印度国内外的梵文学者对于这些版本进行过大量的研究。20世纪中期，印度学者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勘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精校本建构工作。精校本第一篇于1960年出版，1975年全部七篇出齐。精校本将旧本的近两万四千颂压缩到一万八千七百余颂，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人们普遍认为，它对梵文研究，特别是对于《罗摩衍那》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精校本和旧的本子同样分作七篇，各有篇名。

故事梗概：属于古印度日种王朝的十车王膝下无子，遂行求子大祭，请鹿角仙人前来主持。大祭完成，大神毗湿奴答应化身为四，生为十车王的四个儿子：罗摩、婆罗多、罗什曼那和设睹卢那。当时众神正在遭受罗刹王罗波那的欺压，非常苦恼，而又束手无策。罗波那由于修炼严酷的苦行而获得了非凡的力量。毗湿奴曾经一次次下凡，挽救世界于危难。他的化身据说有十种（一说二十二种），《摩诃婆罗多》中的黑天和《罗摩衍那》中的罗摩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

四兄弟长大了，大仙人众友来到十车王的宫中，请求他派罗摩随他去降妖除怪。罗摩到众友的净修林中帮他除掉妖魔以后，又随他去往弥提罗城，受到毗提诃国王那竭的欢迎。此时那竭正在为自己美丽的女儿悉多择婿，条件是此人能拉开一张曾经属于湿婆大神的硬弓。罗摩不仅拉开了神弓，而且拉断了它。罗摩娶了悉多，他的三个弟弟也分别娶了悉多的姊妹和堂姊妹。然后，四兄弟一齐随着前来主持婚礼的十车王回了都城阿逾陀。十车王年纪大了，打算立罗摩为太子。小后吉迦伊受身边驼背女奴的唆使，要求十车王改立自己的儿子婆罗多，并把罗摩流放山林十四年。十车王不得不答应她，因为当初他曾许诺满足她两个要求。为让父亲的诺言得以实现，罗摩决定去过放逐生活，悉多和罗什曼那也自愿随行。三人走后不久，十车王抑郁而死。为使婆罗多继承王位，他被人从舅舅家请回。婆罗多忠于悌道，决定去山林请罗摩回城即位。他找到了罗摩，但罗摩不肯返城。最后，婆罗多只好带回罗摩的一双鞋，供奉起来，摄政以待罗摩回归。

罗摩进入森林，受到修道人的欢迎。修道人请求他保护，使他们免受林中罗刹王的滋扰。不久，楞伽城十首罗刹王罗波那的妹妹首哩薄那迦来到森林，爱上了罗摩。罗摩将她介绍给罗什曼那，但为罗什曼那所拒。羞怒之下，她想吃掉悉多，又被罗什曼那割掉了鼻子和耳朵。为了搬来兄长报仇，她来到他的面前，对他极言悉多的美貌。罗波那被她说得心动，遂设计劫夺悉多。他派小罗刹摩哩遮到林中去，化作金鹿，引诱罗摩来追。罗摩果然上当。追到远处，金鹿又模仿罗摩的声音，高声呼救。悉多闻声，急催罗什曼那往援。待罗什曼那离开，罗波那便乘机劫走了悉多。回楞伽城的路上，他们遇到了金翅鸟王。鸟王想救悉多不果，反遭罗波那重创。到城里后，罗波那带悉多遍游后宫，以荣华富贵诱她就范。悉多坚决不从，被囚于无忧树园。罗摩不见悉多，遍寻无着，经金翅鸟王指点，始知她已被劫往楞伽城。

罗摩兄弟来到般遮湖，在湖畔遇到神猴哈奴曼，并经他介绍认识了猴王须羯哩婆。罗摩与须羯哩婆彼此结盟，帮助他杀死了他的哥哥。后猴王派大军帮罗摩寻找悉多。寻到海边，哈奴曼一跃而过海峡，进入楞伽。在楞伽城，哈奴曼见到悉多，也看到了她坚贞不屈的表现。向悉多索取信物以后，哈奴曼返回猴山，此前他一度被罗波那抓住，但终于在大闹王宫后趁乱脱逃。

罗摩率猴子和熊罴大军远征罗波那。他们靠天上工匠大神之子那罗的帮助，造桥渡海，兵逼楞伽。楞伽城下，罗摩与守军展开大战。罗摩兄弟受伤倒地，哈奴曼到北方神山寻药，不料仙草纷纷躲入了地下。哈奴曼索性把神山整个托回，寻得仙草。罗摩活命后，于阵前斩杀罗波那。见到悉多后，罗摩对她所受的苦难只字未提，却怀疑她的贞操。悉多投火自明。火神将她托出，证明她是纯洁的。罗摩称自己对她并无疑惑，只是想在广众之间证明悉多的贞洁。于是夫妇团圆，十四年流放亦已期满。罗摩率众人乘云车返回阿逾陀城，登上王位。罗摩统治天下后，人民安居乐业。但有一天密探来报，说民间流传着悉多在罗刹宫中不贞的谣言。罗摩听后，决定遗弃悉多，遂派罗什曼那将她丢在恒河对岸，尽管当时她已怀孕。林中儿童把她带到蚁垤仙人的净修林里。蚁垤收留了她。不久悉多临盆，生下俱舍和罗婆。两子长大，随蚁垤学会了《罗摩衍那》。城里的罗摩要举行马祭，蚁垤带着他们来到罗摩宫中，让他们演唱这首诗歌。罗摩发现他们原来就是自己的儿子。蚁垤领来悉多，证明她的贞操。然而，罗摩仍说无法取信于民。于是悉多向地母求救。大地随即开裂，悉多纵身而入。此时梵天大神出现，宣布罗摩全家将在天国团聚。最后，死神拜访罗摩，罗摩决定返回天宫，恢复毗湿奴形象。

罗摩的故事基本上来自于民间传说。它很著名，因而印度各主要宗教，如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都曾利用它来为自己宣扬教义服务。史诗《罗摩衍那》即是婆罗门教利用的结果。佛教则可以巴利文本生故事为例。汉译佛典中很容易找到类似故事。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第一的《十奢王缘》讲到了罗摩，大意为：统治阎浮提的国王十奢有四位夫人。大夫人生罗摩，二夫人生罗漫（当即罗什曼那），三夫人生婆罗陀（即婆罗多），四夫人生灭怨恶（按《罗摩衍那》中的设睹卢那原文Satrughna，可意译灭怨恶）。罗摩有大勇力，无人能当。十奢王最爱第三夫人，曾向她许愿：“若有所须，随尔所愿。”后来国王生病，危在旦夕，便立罗摩代己摄政。三夫人心生嫉妒，遂要求国王废罗摩而立己出。国王感到如人噎食，既不得咽，又不得吐，只好应允，因为他一生从未违信。罗漫劝长兄抗命，罗摩坚守孝道，不肯违背父旨。十奢让罗摩和罗漫流放十二年。二子遂拜别父母，远赴深山。婆罗陀自外国回来，始知变故，便不向生母跪拜，而对大母（罗摩之母）则倍加孝敬。随后，他带领军众，深入山林，请罗摩回国秉政。虽经苦劝，罗摩终不肯回。婆罗陀只好索得长兄革履置于御座之上，奉敬如王。十二年后，罗摩返国，与婆罗陀互让王位再三。最后罗摩登极。该国由于兄弟敦穆而风化大行。另外，三国吴康僧会（？—280年）编译的《六度集经》中第四十六国王与猕猴的故事亦可与《罗摩衍那》比较。故事说：往世菩萨为大国王，善施仁政。其舅亦是国王，但是贪婪无耻。后其舅并吞了国王的土地，国王与王妃被迫流亡。在山林里，他见到一个婆罗门正在入定，遂逐日采果供养。岂料这婆罗门原是一个垂涎王妃美色的海上邪龙。他趁国王不在，劫走王妃，逃往海岛。一只巨鸟曾拼力阻截，但被他打败。国王在寻妃途中见到一只猕猴，帮助它恢复了王位。猕猴为了报恩，便遍撒猴众，搜索王妃。受伤的巨鸟告诉它们是海岛上的邪龙盗走了王妃。众猴来到海边，无法渡过。天帝释下凡来助。他化作猿猴，带领大家负石填海。邪龙大兴风雨雷电抵抗，被国王用箭射死。国王救出王妃，与猴王各还本国。此时王舅已死，国王复位。但王国百姓对王妃的贞操产生了怀疑，国王劝她返回本宗。王妃为表白自身，发誓说：“我在邪龙之前，犹如莲花居于污泥。愿大地开裂，以证明我的诚信！”言毕大地开裂，王妃的贞操得以证实。知道《罗摩衍那》梗概的人，绝不会对前面两段佛经故事感到陌生。而这两段故事拼凑起来，则俨然是连细节都十分吻合的《罗摩衍那》。如果两者互有影响的话，那么是谁影响了谁呢？从年代看，《六度集经》编译于3世纪中后期，而其所本印度原经当在此以前；《杂宝藏经》的翻译更在5世纪中，所以《罗摩衍那》影响前二佛典的可能性较大。佛教传到中国，佛典大量译入，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必然发生深刻的影响。文学也不例外，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即是一例。《六度集经》中除故事第四十六外，第四十七、五十六等亦讲猴子事迹。《六度集经》中表现在猴子身上的特征，如猴王的身份、助人的品格、降妖伏魔的本领、偷食禁果、机智而通权变等，都体现在了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猕猴王身上。而此一《诗话》，研究者普遍认为，正系小说《西游记》渊源所自。因此，如下说法应该大致不错，即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乃是通过汉译佛经，远承《罗摩衍那》重要角色哈奴曼形象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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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摩诃婆罗多》中怖军最终战胜难敌的场面




 [1]
 《歌者奥义书》6·8·7。


 [2]
 《广义奥义书》3·8·8。


 [3]
 摩奴期为古代印度思想家所设计的大尺度时间体系中的时间单位之一。根据梵天创世理论，宇宙每经过一“劫”，都要毁灭一次，待沉寂一“劫”后，再复创生。一“劫”约相当于尘世4320万年。一“摩奴期”约合一“劫”的十四分之一。


 [4]
 《百道梵书》5·3·1·5。


第十章 梵语古典文学

梵语文学经过吠陀时代和史诗时代两个时期的发展，大约于公元纪年开始前后进入了辉煌的古典文学时代。这一时代一直持续到12世纪梵语文学衰亡为止，长达一千余年。狭义的梵语文学专指这一时代的梵语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得以建立，城市经济获得发展。文学的发展不但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植，而且受到市民社会的欢迎。梵语文学在新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下，继承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生活，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神话、诗歌、戏剧、故事、小说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佳作迭出，硕果累累。梵语古典文学如同一个巨大的语言艺术宝库，对印度各种地方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世界许多地方的文学也曾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一、寓言故事

印度古代寓言与故事的发达，与宗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使宗教法理易于明白，在讲道之时往往需要借助寓言或故事阐明深奥复杂的教义，让受众觉得生动形象，兴味盎然，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潜移默化。

巴利语《佛本生故事》就是一部体系庞大的佛教寓言故事集，也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寓言故事集之一。全书由547个故事组成，讲述佛教创立人释迦牟尼前生的种种故事。根据佛教的轮回学说，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身为菩萨。他在经过多次转生之后，才最终得道成佛。对于这样一位教主，弟子与信徒自然要予以神化。于是，围绕他的前生，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佛本生故事。

根据《佛本生故事》的译者之一、我国知名梵文与巴利文专家郭良先生的研究与分类，佛本生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七个类型：即寓言故事、神话故事、报恩故事、魔法故事、笑话故事、道德故事与世俗故事。《佛本生故事》共分为22辑。第一辑中的150个故事基本都是寓言。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寓意深刻。既有对世俗社会中各种弊端的讽刺，也有对淳朴处世之道的颂扬。这些寓言中的主角大多数是飞禽走兽，如狮、虎、豺、鹿、鹰、枭、鸡、鹅等。寓言中这些性格鲜明的动物，其实是人间各色人物的写照与隐喻。例如，豺象征欺诈与阴险，虎象征狂妄与骄傲，鹿代表温顺与厚道，如此等等。神话故事中的主角多为精灵、罗刹之类。印度自古以来形成的丰富的神话传统，成为这类故事的源泉。但即使是在这些神话故事中，也不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映照。报恩故事往往将人与动物进行对比：动物对于滴水之恩，尚知涌泉相报，而人却每每忘恩负义，乃至恩将仇报。在《宽心象本生》中，大象在木匠为之拔除脚上的刺后，日夜帮助恩人做工，并把自己的小象送给他们。后来。小象奋勇作战，击退来犯之敌。在《有德象王本生》中，象王救了一位迷路之人，并将他护送出密林，但这位忘恩负义之徒，后来竟然三度欲取象王之牙，最终堕入阿鼻地狱。显然，这类惩恶扬善的故事，旨在劝谕人心向善。魔法故事的主角基本是人。他们或持法宝，或诵咒语，各有奇能。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即有可以念诵咒语惩戒他人的婆罗门。在《佛本生故事》的魔法故事中，一个婆罗门通过念咒语让天降财宝。一帮强盗为了夺宝将其杀害，后又自相残杀，同归于尽。在《芒果本生》中，一个学会能让芒果四时结果之术的青年因为撒谎而导致自己的咒语失灵。这些故事显然不是在单纯宣扬古人的特异功能，而是在劝人不要贪财或心术不正。笑话故事以幽默与讽刺见长，闪烁着印度古人的智慧。故事的主角或为愚人或为智者。在《蚊子本生》中，愚人用锋利的板斧驱赶正在叮咬父亲的蚊子，结果将后者的脑袋劈为两半。在《大隧道本生》中，转生于密提罗的菩萨是位智者，善于解决难题。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他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让她们拉扯孩子；谁能将孩子拉过线，孩子就属于谁。亲生母亲自然不忍拉伤孩子，于是真伪立判。这个故事早就随着汉译佛经传入我国，并且被吸收到戏剧之中。道德故事多劝人积德行善，世俗故事多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

《佛本生故事》为佛教雕刻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印度公元前的佛教建筑已经有了表现佛本生故事的浮雕。对于历史资料匮乏的印度，这些故事提供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佛本生故事一类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随佛教一道大量传入我国，对我国古代寓言、故事、小说等文体的发展产生过相当的影响。郭良先生认为，这部人类最古老的诗文并用、韵散相济的寓言故事集，“不仅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这种评价是十分恰当的。

《五卷书》是《佛本生故事》之后古代印度又一部著名的寓言故事集。全书由多个故事组成，分为五卷，由是得名。根据卷首序言，该书的作者似乎是毗湿奴舍喱曼，但有的学者认为此说不可信。我国已故梵文学者赵国华先生就认为，“书中的寓言故事，实际采自民间，创造者首先是印度古代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后由掌握文化的婆罗门在公元2世纪前后加工成集”
 
[2]

 。

《五卷书》的序言阐明了该书的写作缘起：从前南印度有一位国王，精于统治，娴于艺术，但膝下三子却愚钝无能，对经书毫无兴趣，对父母亦不孝敬。国王忧心如焚，于是请大臣们出谋划策，以图唤醒犬子沉睡的智慧。依据传统教育经验，仅仅学习梵语文法就需要12年。“费上很大的劲把它掌握了，还要学习法典和事论。然后智慧才能唤醒。”大臣须摩底于是举荐婆罗门毗湿奴舍喱曼出任太子太傅。他发誓在六个月内教他们学会安邦治国之术。于是，他将三个太子带回家中，编出一部五卷书，以讲故事的方法雕琢朽木。三个太子在听完《五卷书》后果然茅塞顿开，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法术。此后，《五卷书》成了帝王的家庭教科书，也成了教育青年的常用书。作为讲授修身处世的“统治论”的一种，《五卷书》遂不胫而走，名满天下。

《五卷书》由五个主干故事组成，也就是分为五个分主题。全书体系庞大，结构复杂，通过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插入各种故事80多个。这些故事分别依主题的差异由五个主干故事贯穿起来。其中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占一多半，以人物为主角的故事占一少半。以动物做故事的主角，除了便于叙事和影射外，也反映了古代印度自然环境中动物相当众多的事实。全书诗文相济，既有各种有趣的故事，也有由故事引出的教训。这些教训有的本就来自民间，后经《五卷书》扩散，遂成为流传广泛的格言。

《五卷书》之第一卷名为《朋友的分裂》，或译为《绝交篇》。该卷由30个小故事组成。引子讲述南印度一个商人长途贩运珠宝，一头被役使的公牛失足受伤，被遗弃在森林之中。主干故事讲述这头牛与兽王狮子交了朋友，结果身为狮子大臣的两只豺狼被疏远了。然而，豺狼毕竟狡猾，于是施展离间计，引发狮子与公牛之间的猜忌，狮子最终杀死公牛。豺狼得以官复原职。两只豺狼在定计之时，引证了很多小故事。

《五卷书》之第二卷名为《朋友的获得》，或译为《结交篇》。包含9个小故事。引子讲述鸽王率成百的鸽群觅食时落入猎人设置的罗网，于是协力带着罗网飞翔而去，找到它们的朋友老鼠。老鼠咬破罗网救出鸽子。乌鸦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也和老鼠结为朋友。主干故事讲述乌鸦、老鼠、乌龟与鹿如何结成朋友，团结一致战胜凶悍的猎人。书里的猎人，“就像是手里拿着套索的第二个死神，像是罪恶的化身，像是非圣无法的核心，像是一切罪恶的说教者，像是死神的朋友”
 
[3]

 。看来，印度人早就对滥杀野生动物的猎人视若寇仇。

《五卷书》之第三卷名为《乌鸦和猫头鹰从事和平与战争等等》，或译为《鸦枭篇》。包含17篇故事。主干故事讲述，百鸟选举猫头鹰为王，但遭到乌鸦反对，因而加冕受阻。猫头鹰从此大开杀戒，恣意屠戮乌鸦。鸦枭两族遂由此结下深仇大恨。鸦王行苦肉计，让老臣前去诈降。枭王狂妄自大，不听劝阻，轻信敌人，结果引狼入室。乌鸦老臣意甚谦卑，栖息在猫头鹰的营垒门口，以扩建巢穴为名堆积木头。鸦王率众合力火攻，最终剿灭群枭。这俨然是一个印度版的越王勾践破吴雪耻的故事。

《五卷书》之第四卷名为《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或译为《得而复失篇》。包含11篇小故事。主干故事讲述，海怪受到猴子的款待，于是结为朋友，但海怪回家后却答应妻子的无理要求，欲取猴子的心供其食用。猴子识破海怪的奸计之后，设法逃脱，并与之绝交。

《五卷书》之第五卷名为《不思而行》，或译为《轻举妄动篇》。包含11篇小故事。主干故事讲述，一个理发师在上门给一个商人的妻子修剪指甲时，目睹商人在顷刻之间发了一笔横财，遂油然而生贪婪之心。然而，他如法炮制，鲁莽行事，非但没有发财，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一个故事由于情节离奇而传遍世界，并且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版本。这个故事讲道，婆罗门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和一只埃及。一天，夫妇俩将儿子与埃及留在家中。不久，一条黑蛇从洞里钻出，朝着孩子的床爬去。埃及认出了自己的天敌，与黑蛇搏斗并将其撕成碎片。埃及带着满脸的血迎接母亲，她却以为埃及吃掉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勃然大怒，用水罐将它打死。当她稍后见到自己的儿子安然无恙时，不禁悔恨万分，痛苦不已。在世界各地留传的类似故事中，埃及变成了一条忠诚的狗。

《五卷书》在传授统治论的同时，突出表现了弱小战胜强暴、智慧战胜愚蠢、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例如，乌鸦虽然无法战胜毒蛇，但却颇有智谋，于是将一条金链丢在蛇穴附近，从而借助人力将毒蛇除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对暴戾的帝王的揭露，对伪善的嘲讽，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对人生哲理的归纳等内容，在书中都十分突出。此外，该书还生动表现了印度古代城市政治和市民生活。《五卷书》亦诗亦文的文体，娓娓道来的叙事技巧，环环相扣的篇章结构，以及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语言，使之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

《五卷书》在印度本土流传十分广泛。它曾被多次从梵文译成近现代通用的各种地方语言。它还曾经被改编为《益世嘉言集》，其中增补了许多新故事。根据《五卷书》的译者、著名印度学家季羡林先生的考证，《五卷书》早在6世纪中叶就通过一个巴列维文译本传到波斯。公元570年前后，从巴列维文转译成古叙利亚文。公元750年左右，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法又根据巴列维文译本将《五卷书》转译成阿拉伯文，并根据第一个故事中出现的两只豺狼的名字将其更名为《卡里来和笛木乃》。该书内容有所增删，成为阿拉伯文学中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经典著作。10世纪以后，《五卷书》的阿拉伯文译本传入欧洲，先后被译成德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几乎所有欧洲文字。《五卷书》也被译成亚洲许多国家的文字。非洲语言的译本也已出现。其中许多寓言故事由于构思奇妙、富于教益而广泛流传，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英国诗人乔叟、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乃至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都曾受到《五卷书》的影响，都以善讲故事而著称。只要阅读他们的著作就不难发现，他们吸收并改造了《五卷书》中的一些精彩故事。拉·封丹在其《寓言诗》第二集的卷首就明确表示，自己的这些诗歌取材于《五卷书》。《五卷书》与中国文学也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

在《五卷书》之后，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以动物做主角的寓言故事在印度文学中逐渐淡出，以人为主角的故事则方兴未艾。《僵尸鬼故事》就是这样一部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民间故事集。该书包含故事25则，由一个大故事统揽24个小故事。这些故事趣味无穷，充满睿智，结构独特，因而在印度和世界上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J.A.B.范布伊特南教授从梵文翻译的《古代印度故事选》，系芝加哥大学印度文明课程用书，其中收录了《僵尸鬼故事》11则，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这部故事集的重要地位。藏语和蒙语译本早已问世。近年来，我国已故知名梵文专家蒋忠新先生已将这部流传甚广的重要故事集译成中文，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故事海选》之中。

《僵尸鬼故事》的开篇就十分离奇。它说，有个修道人每天都在健日王上朝之时向他敬献一枚果子。健日王接过果子之后总是交给司库。一天，在修道人走后，一只猴子跑到殿上，健日王于是将果子给了猴子。猴子吃果子时，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从中掉出。国王发现这个秘密后，便问修道人意欲何为。原来，修道人所以不惜代价，是想请勇冠三军的健日王在夜间到火葬场将一具挂在树上的尸体替他搬到祭坛上去。当健日王慨然允诺独自在夜间到荒凉阴森的火葬场搬运尸体时，它竟然开口说话了。其实，这是附于尸体的僵尸鬼。它讲完一个故事，就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求国王破解。国王如果知而不答就会受到严厉惩罚，但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搬运尸体时必须保持沉默的规矩，尸体便会复归原位。如是反复，僵尸鬼讲出24个故事。最后一个故事终于难住国王，他在沉默中完成了修道人托付给他的使命。

第八则故事讲述三个极其挑剔的婆罗门青年，来到一个王国后发生的逸事。他们一个挑剔饮食，一个挑剔女人，一个挑剔床铺。三兄弟用膳时，国王平时享用的珍馐被用以待客。可是，挑剔饮食的婆罗门却拒不进食。他厌恶地说，米饭中有一股被焚尸体的气味。其他所有在场的人嗅闻之后都认为米饭香味扑鼻。于是，国王派人调查大米来源，其产地附近果然有一个火葬场。餐后，国王安排三个婆罗门青年下榻宫中，并派美女前去陪侍。尽管美女浑身香气四溢，挑剔女人的婆罗门青年还是厌恶地说，她身上散发着一股山羊的膻气。国王终于弄清，那位美女幼时曾经喝过山羊奶。国王命人为挑剔床铺的婆罗门青年铺了七层松软舒适的褥子，可是这位婆罗门就寝不久就从床上起来，手捂肋部连声喊痛。人们发现他的身上有一道弯曲的红印。国王派人检查，发现七层褥子底下的床板上有一根头发。国王对他们三人奇特而罕见的敏锐感觉惊异不已。僵尸鬼的问题是：这三个人谁更挑剔呢？

第十一则故事讲述三个极其敏感的王后的趣事。住在优禅尼城的国王有三个美貌绝伦的妻子，个个娇嫩无比。春暖花开时节，国王与三个妻子到花园游玩。国王抚弄第一个妻子的头发，从她的耳际碰掉一朵蓝色的莲花，结果竟然把她的大腿砸伤并让她昏死过去。晚上，国王与第二个妻子进入卧室。王后进入梦乡之后，月光穿窗落在她裸露的玉体上。王后大叫一声，惊醒过来，原来她竟然被清凉的月光烫出一身水泡。国王的第三个妻子闻讯，赶往国王身边。静谧的夜里，从远处传来一户人家用杵舂米的声音。只听她大叫一声，似乎痛不欲生。她被宫女领回内宫，呻吟着躺到卧榻之上。原来，仅仅听了听舂米的声音，她的双手就布满了血泡和茧子。僵尸鬼的问题是：三位王后谁更娇嫩呢？

僵尸鬼的第二十四个故事终于难住健日王。它讲的是一个不解之谜。德干地区的一个土邦被族亲瓜分，国王携带妻女仓皇出逃，在森林中遭遇强盗。国王竭力掩护妻女躲入密林，自己却因寡不敌众而被杀。母女两人在林中辗转逃命，她们的行踪被在附近打猎的贵族父子发现。父亲许诺，在找到两名女子之后，让儿子从中挑选一个做妻子。儿子喜欢脚印较小的那一个，因为他根据脚印判断她的年纪要小；他还认为脚印较大的女人年龄也会较大，适合为父亲续弦。父子两人循着足迹找到母女俩。她们虽然在颠沛流离之中，却依然难掩迷人的秀色。父子两人顿生怜香惜玉之心。他们信守诺言，父亲娶了长一双大脚的公主为妻，儿子娶了生一对小脚的王后为妻。这样一来，女儿成了母亲的婆婆，母亲成了女儿的儿媳。后来，母女两人不断生儿育女，子子孙孙无穷无匮。僵尸鬼的问题是：以那母亲和那儿子为一方，以那父亲和那女儿为另一方，双方子孙后代之间是什么样的亲属关系？这个故事流传极其广泛，几乎成了国际性智力测验课题，在中国也有一个本土化了的版本。

《僵尸鬼故事》中的第六个故事是一篇换头故事。一位美女的丈夫和弟弟由于命运的捉弄而身首异处。美女在获得神助之后使两人起死回生，但却在仓促间将两个人的头与身躯互换，从而给自己造成一个难题。德国杰出小说家托马斯·曼从中汲取灵感，写了一篇名为《换头》的小说。后来，美国的一位剧作家根据这篇小说创作了一部歌剧，于1957年演出。上文提到的第八个故事，从中亚传入西伯利亚及挪威，继而传入丹麦。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豌豆公主》（或译《公主与豌豆》）显然受到这篇故事的启发与影响。

《伟大的故事》（或译《故事广记》）是印度古代规模最大的故事总集，作者为德富。我国著名印度学家金克木先生认为，这部故事总集“在印度古代几乎有和两部史诗（或者还加上某些往世书）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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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这部故事集在11世纪以后失传。幸运的是，11世纪时生活在克什米尔的一位婆罗门和梵语作家月天（苏摩提婆），在任克什米尔王阿难陀的宫廷诗人时，奉王命编写一部故事集，以取悦王后苏利耶婆蒂。他以《伟大的故事》为蓝本，编写了《故事海》这部卷帙浩繁的梵语故事集。这部改写本多少可以让人窥见原作的面貌。

《故事海》是用诗体写成的。全书分为18卷、124章、2.1万多颂。该书以优填王与其子那罗婆诃那达多的故事作为主干，插入大小故事350多个，其中既有神话、传说、寓言，也有童话和民间故事，内容驳杂而丰富。《五卷书》和《僵尸鬼故事》也被收到书中。《故事海》的意义绝不限于故事本身，它也是人们了解古代印度社会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文献。至于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我国梵语文学专家黄宝生先生已有精当的评价。他说：“《故事海》虽然以世俗故事为主，但其中许多故事的传奇性，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依赖印度教和佛教的一些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诸如神、半神、魔、仙人、咒语、神通、业报、转生、下凡和变形等。这些神奇的或神秘的宗教色彩，与许多故事本身蕴含的趣味性和幽默感，形成了《故事海》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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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海》在印度和世界上的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离奇的故事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印度人民自古以来就表现出非凡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印度的寓言与故事文学的丰富与影响，远远超越了其他古代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占有独特的极其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十分推重印度文学。他通过汉译佛经读到过许多印度寓言。他对于这些充满智慧与哲理的预言情有独钟。他曾经说过：“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印度除了寓言如林如泉之外，故事也似河似海。它们随商人和僧侣的活动而四散传开。著名的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古代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都曾受到印度寓言或故事的影响。如今，它们不但是印度人民的传世遗产，而且也成了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

二、诗歌

如果说吠陀时代与史诗时代诗歌作者的身世不详或带有传奇色彩，因而像被鲁迅赞许为“瑰丽幽”因而堪称“世界大文”的《梨俱吠陀》与两大梵语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可能属于集体创作，那么到了古典文学时代，梵语诗歌的创作便开始显现鲜明的个性化特色。诗歌创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

伐致呵利是梵语古典文学时期之初最引人注目的一位诗人。从其作品的流传与被引用的情况看，他大约生活在公元纪年初期。由于生平不详，也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公元7世纪时人。诗人很可能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潦倒婆罗门文士，而且可能在爱情方面受过挫折。他的诗集《三百咏》在印度长期广泛流传。在1803年首次正式刊印前，各种抄本数以千计，由此不难看出他的诗歌受到人们的喜爱，影响十分深远。这部诗集分为《世道百咏》、《艳情百咏》与《离欲百咏》三个部分，分别抒发了诗人对社会、爱情和出世的种种情怀，表现了对社会上层的讥刺和对自己悲苦际遇的不平。然而，他在感慨世态炎凉的同时，也颂扬了贫士不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铮铮傲骨。《世道百咏》和《离欲百咏》所收诗歌为格言诗，富于教诲及哲理意义。金克木先生的中文译本《伐致呵利三百咏》已于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下文引诗均出自这一译本，不再一一注明。

由于身处社会下层，伐致呵利与依附权贵的一般诗人不同。他不但能看清封建统治者的两面嘴脸，而且敢于撕下他们的伪善面具。诗集第59首写道：

又真诚，又虚假；又严厉，又甜言蜜语；

又残忍，又仁慈；又贪婪，又慷慨大方；

不断花费，又有钱财不断滚滚来；

帝王行为像妓女，有不止一种形象。

不过，他也看到，帝王的荣华富贵绝不会长久。诗集第7首写道：

辉煌大厦，娇媚少女，华盖耀眼明，

荣华富贵，恍如铸就，善业无穷尽；

一朝破灭，宛如珠串，寻乐故相争，

霎时线断，纷纷四散，转眼无踪影。

其中表达的对盛衰无常的看法，与曹雪芹《红楼梦》中“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他们的着眼点有所不同。

怀才不遇在封建时代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对于个人自然是一种悲剧。陶渊明不愿在官场同流合污，只能归老田园；杜甫徒怀济世之心，无奈无人赏识，仅能做个小吏；李白才华盖世，却屡遭放逐。伐致呵利的个人命运甚至不如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三百咏》第4首写道：

能识者满怀妒意，

有权者骄气凌人，

其他人不能赏识，

好诗句老死内心。

文字虽然简单，但诗人的一腔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诗人虽然困苦，却颇有节操。诗集第18首写道：

惟爱正当的生活，宁死也不陷污浊；

决不向恶人乞讨，不对穷朋友求告，

灾难中高自位置，追随圣人的行迹；

这苦行如卧利刀，有谁人曾经称道？

伐致呵利在《艳情百咏》中描写了如花似玉的少女和美好的爱情，但又认为她们在爱恋时是“甘露枝”，在离弃时是“毒藤萝”。由于对社会和人生的失望，他又在《离欲百咏》中表现了对出世生活的向往，以在出家修行的过程中获得精神解脱。他的诗歌篇幅短小，语言朴素，感情真挚，直抒胸臆；诗人因此成为早期梵语古典文学中的一个代表。

马鸣也是一个具有古典风格的早期诗人。他还是一位剧作家和哲学家。由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于公元5世纪初译成汉语的《马鸣菩萨传》，虽然属于传说，但也多少包含一些有关诗人生平的信息。一般认为，他大约生活在公元1世纪后期至2世纪前期，为中印度萨罗国枳多城人。他原先崇奉婆罗门教，后皈依佛门，思想体系基本属于小乘部派。当印度西北部的贵霜王朝攻伐中印度时，马鸣被掳走。他在同样信奉佛教的迦腻色伽的宫廷受到礼遇。马鸣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多部归在他名下的佛经之外，他还写了不少诗歌和剧本。他的诗作主要是长诗《佛所行赞》与《美难陀传》。他的三部戏剧残卷于20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出土。

作为一个博学而虔诚的佛教信徒，马鸣创作《佛所行赞》与《美难陀传》的主旨在于弘扬佛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代表作《佛所行赞》早在公元5世纪初就被译成汉语，传入我国。用汉语文言翻译印度古代诗歌，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梵语原著今只残存半部，而汉语和藏语译本却是全本。中国译本的存在多少弥补了原著缺失的遗憾。顾名思义，《佛所行赞》就是佛的传记。诗人从释迦牟尼降生写起，一直写到他进入涅。佛的生平事迹，几乎巨细无遗。前14品写其家世、婚姻、出游、苦行、悟道等等，后14品写其初转法轮、度化弟子、讲道传教等等。虽然这部长篇叙事诗有铺陈与说教之嫌，但总体上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在史诗时代之后开了长篇叙事诗的先河，因而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迦梨陀娑是印度梵语古典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是印度与世界公认的大诗人与大剧作家。他的名声在印度一直长盛不衰，他的作品在翻译成外国语言后也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他使梵语诗歌与戏剧的创作达到难以企及的峰巅。可以说，他是印度古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巨擘。印度近现代文学巨人泰戈尔将迦梨陀娑奉为楷模，曾经写诗对这位古贤表示由衷的敬仰。就名声、成就与影响而言，两人一前一后，形成印度文化与文学历史上双峰并峙的现象。1956年，迦梨陀娑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该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然而，迦梨陀娑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却近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8世纪以来，印度及世界各地众多梵语学者曾经多所探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提出各种假说。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大约生活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上半叶，相当于我国的东晋与南北朝时期。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在其史学名著《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中就持这一看法。中印两国的文化在这一时期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印度在这一时期出现迦梨陀娑这样伟大的诗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般认为，他诞生于印度圣城优禅尼，即今中央邦的乌贾因。该城是古代印度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从他的作品看，他对这座城市相当熟悉，因此他至少曾经在这里长期生活过。据传，他是超日王的宫廷九宝之一。所谓超日王，很可能是指笈多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二世。因此，他大约活跃于这位国王及其子鸠摩罗·笈多一世父子两代统治时期（380—455年）。由于生平不详，有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A.L.巴沙姆根据作品推断，迦梨陀娑是个开朗、文雅之士，同情别人的苦难，理解妇孺的情感，热爱花木鸟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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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归在迦梨陀娑名下的作品很多，但真正属于他的诗歌为长篇抒情诗《云使》、抒情诗集《时令之环》（或译《六季杂咏》）、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四部，而《云使》是他诗歌之中最有影响也最重要的代表作。即使他没有写过其他作品，仅这一部长诗就足以使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永恒的地位。

《云使》在印度各种地方语言译本甚多，最早的外语译本则是约13世纪时的藏语本。1813年，英国学者霍勒斯·海曼·威尔逊将其译成英文。后来，德文、法文等欧洲文字的译本相继刊行。德国大诗人歌德读过威尔逊的译本，对《云使》十分赞赏。1956年，金克木先生的中文译本问世。下面所引诗句均出自他的译本，同样不再一一注明。

《云使》由115个诗节组成，每个诗节分为4行，整部诗又分为“前云”与“后云”两部分。它表现的是一位身处南方的药叉对在北地的妻子的浓烈的眷恋之情。夫妻因天各一方而相思本是人之常情，但迦梨陀娑写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一唱三叹，荡气回肠，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与和谐。此外，他的视角相当新颖，想像力相当丰富；在他的笔下，云彩有了鲜活的生命，可以充当人的使者。中国古人有鱼雁传书之说，也有托人带信之说。让云彩给人带信，确乎十分浪漫，也非常大胆。

这位药叉是印度的财神俱比罗的侍从，本来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圣城阿罗迦，但由于疏于职守而冒犯了自己的主子，于是被贬谪到今中央邦的罗摩山苦行林中，接受为期一年的惩罚，被迫品尝与美丽的妻子分离的煎熬与痛苦。雨季到来时，他看到一片雨云飘过长空前往北部山区，油然而生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于是向雨云倾吐心事，拜托它为妻子带去自己平安的消息。诗的前5节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从第6节起文气一转，成为药叉对云使的直接诉说。诗人首先借药叉给雨云指点前往阿罗迦的路线，以优美的诗句描绘了它将飘过的大地、河流与城市。

在那有藤萝亭盖给林中妇女享用的山头，

你稍停片刻，倾出水后，以轻快的步伐前进；

你将看到那在嶙峋的文底耶山脚下的列瓦河，

分为支流，仿佛象身上装饰的彩色条纹。（19）

河流为树枝阻滞，因醉象的津涎而芳香扑鼻，

你喷出了雨，饮一饮河水，再向前移动；

云啊！你精力充盈，风就不能轻易将你戏弄，

因为一切都是空虚就变轻，丰满就变重。（20）

看到迦昙波花的半露的黄绿花蕊，

和处处沼泽边野芭蕉的初放的苞蕾；

嗅到了枯焦的森林中大地吐出的香味，

麋鹿就会给你指引道路去轻轻洒水。（21）

这是诗人想象从高空中看到的地面景象。接着，药叉告诉雨云不要错过繁华的人间天堂优禅尼城：

虽然在你的北行的道路上有些曲折，

可是别放过不看优禅尼城的亭台楼榭；

那儿城市美女为闪电所惊眩的媚眼，

你若不去欣赏，就是虚度了年华。（27）

黎明时分由湿波罗河上吹来的阵阵微风，

使湖鸟的陶醉的响亮的爱怜鸣声格外悠长；

它结交荷花，因而芬芳，令人全身舒畅，

祛除女人行乐后的疲倦，像宛转求告的情郎。（31）

从窗棂中逸出的熏头发的香气使你更加丰腴，

家孔雀也以舞蹈作礼表示戚谊；

印着美女脚底胭脂的楼台飘散花香，

你看到这富丽景象便会失去旅途的倦意。（32）

药叉又绘声绘色地向雨云描绘了自己故乡阿罗迦迷人的气象、欢乐的生活、自家的方位以及因相思而憔悴的妻子的种种情态。他让雨云转告妻子，自己对她一往情深，无比眷念，而他们的重逢也将为期不远。在迦梨陀娑的笔下，那位少妇“唇似熟频婆，腰肢窈窕，眼如惊鹿，脐窝深陷，因乳重而微微前倾，以臀丰而行路姗姗”。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看出诗人本人和古代印度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云使》第105节历来为人传诵与引用：

我用红垩的岩石画出你由爱生嗔，

又想把我自己画在你脚下匍匐求情；

顿时汹涌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在画图中残忍的命运也不让你我亲近。

这样的诗节充分表现了诗人在遣词造句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细腻的情感，优美的语言，清新的譬喻，和谐的韵律，再加上丰富的修辞技巧，使这部抒情诗达到了梵语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云使》问世以后，风靡印度，后来的梵语诗人以及俗语诗人多有仿作，但均难以望迦梨陀娑之项背。

《时令之环》属于迦梨陀娑的早期作品，为六组抒情短诗，分别描绘夏季、雨季、霜季、寒季与春季的自然景色和男女爱情。叙事诗《罗怙世系》可能是诗人后期的作品。它取材于印度史诗和往世书，分为19章，共有1579个诗节。罗怙是史诗《罗摩衍那》之主人公罗摩的曾祖父。《罗怙世系》虽然以罗摩传为中心，但是却增加了罗摩的祖先与后代的故事。诗人从罗摩的高祖一直写到罗摩的孙子及其后21代国王的事迹。罗摩的故事占全诗的7章，内容显然比《罗摩衍那》简洁。诗人通过这部帝王世系，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诗中许多段落极其优美。因此，这部长诗也一直是印度古典诗歌的一个卓越范本。《鸠摩罗出世》取材于往世书等古代印度教神话传说。全诗分为17章，但一般认为前8章为迦梨陀娑所创作，后9章则系他人续作。诗歌描述毁灭之神湿婆与雪山神女乌玛的恋爱与婚姻。湿婆当时断念屏欲，正在雪山苦修，可是由于魔王多罗迦在天界和人间作乱，梵天建议众天神促成湿婆与乌玛的婚姻，以让他们生出的儿子鸠摩罗统帅诸神消灭多罗迦。战神鸠摩罗一战获胜。这部诗虽然是一部宗教诗，而且其中人物都是神话人物，但诗人却营造出了浓郁的世俗生活的气息。例如，诗中对喜马拉雅山脉风光的摹绘，以及对与人间婚姻程序无异的神仙婚礼的描写，就都是世俗性的。同样，这部诗中也蕴含着诗人的政治见解。

在迦梨陀娑之后，还有几部长篇叙事诗问世。它们同《罗怙世系》及《鸠摩罗出世》一并称为“大诗”。它们在形式上取法迦梨陀娑，在内容上取材于梵语两大史诗。生活内容的贫乏和艺术思想的守旧，使得这些后来的诗人缺乏创新精神。于是，他们只能与前人陈陈相因，并且只能以雕琢写作技巧为能事。这种大诗在梵语古典文学的后期竟然成为一种写作模式。不过，六七世纪之交时的诗人婆罗维的长诗《野人与阿周那》却是其中一部优秀作品。7世纪后半叶时的诗人摩伽的《童护的伏诛》有模仿《野人与阿周那》之嫌，表现出了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和对文字游戏的癖好。与以上两人大约属于同一时代的鸠摩罗陀娑和跋底，分别写了《悉多的被掳》和《十首王的伏诛》。它们显然取材于《罗摩衍那》。大约生活于11世纪时的诗人比尔诃那的《遮娄其王朝史》与大约生活于12世纪时的诗人迦尔诃那的《王河》都有《罗怙世系》的影子。这两部王朝史不乏歌功颂德的内容。后者名义上是写加湿弥罗（克什米尔）国王朝的历史的，但却绝对不是一部信史，仅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历史因素。12世纪时孟加拉诗人胜天的《牧童歌》描写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牧童黑天与牧女罗陀的爱情。它虽然是一部颂神诗，但却透出了世俗生活的气息，表现出民间文学的影响。它既是梵语古典诗歌的回光返照，也是近代语言文学草创时期古典风格的先声。

三、戏剧

戏剧是梵语古典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印度戏剧的起源虽然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吠陀时期的宗教节日中，已经出现了带有戏剧性质的表演，如舞蹈和哑剧等。这些表演的目的显然在于取悦神灵，并为一般民众增添娱乐。在印度传统的迎神赛会上，完全可能有具备戏剧雏形的表演形式。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入侵印度后在印度西北部出现了希腊人的居留地与政权，从而在客观上为古代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戏剧可能是在希腊戏剧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著名梵语戏剧《小泥车》就被认为至少在表面上与希腊剧作家米南德的新戏剧有相似之处。希腊人在大夏建立的王国的宫廷中，可能曾经上演过希腊喜剧，从而激发印度诗人以这一宫廷艺术形式创作了最初的梵语戏剧。由于缺乏史实佐证，这还仅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断。无论如何，印度戏剧产生的时间是在公元纪年之前。公元前后问世的《舞论》是印度最早的一部戏剧理论专著，从书中对戏剧艺术的精湛论述判断，当时印度的戏剧艺术已经趋于成熟。《舞论》正是对当时戏剧创作与实践的一次极其重要的理论总结。

古典梵语戏剧在世界戏剧艺术之林中独具特色。现存梵语戏剧数量不少，篇幅长短不一，既有独幕剧，也有多达十幕的多幕剧。通常由男女伶工组成的职业剧团演出，但也有由国王与后妃在宫中以自娱为目的的表演。职业剧团常出没在王宫或富人宅邸，在节日期间也到寺庙庭院为公众演出。演出时在舞台与后台之间设置幕布，但在舞台与剧场之间却没有幕布。舞台上不置布景，道具十分简约，但剧中舞蹈语言却可以使故事情节明白如画。经常看戏的观众根据演员面部表情与肢体动作就能明白他们在想什么或做什么。演员的服饰也都有一定之规，所以剧中英雄、神仙、妖魔、恶棍、小丑等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这与京剧的脸谱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演出开始时通常有一段献诗，然后是开场白或序幕，由舞台监督以幽默的语言引出主要演员并介绍即将上演的戏剧的作者、名称及性质。剧中主要对白为散文，但其间通常插有大量诗歌，供演员吟诵。韵文与散文的比重大体相等。这就使梵语戏剧具有浓郁的诗意。梵语戏剧并不十分讲究欧洲古典戏剧创作中所严格遵循的三一律，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可以非常之大。由于印度人天性乐观，其人生哲学主张为欢乐而生存，因此在印度戏剧中悲剧犹如凤毛麟角。几乎所有的戏剧均以大团圆收场。当然，这并不是说剧中没有令人悲痛或伤感的场面。因此，梵语戏剧基本上是喜剧，有些则是悲喜剧。类似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或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那样的悲剧，在印度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印度人对于传奇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悲剧的兴趣。梵语戏剧一般取材于神话或英雄传奇，但也有表现世俗故事的。为了增加喜剧气氛，剧中往往要安插一个小丑。这种角色通常是一个形貌丑陋的婆罗门，多为国王的弄臣，专司插科打诨，以引人发笑。在梵语戏剧中，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语言。社会地位高的人物讲梵语，社会地位低的人物，其中包括丑角和妇女，则只能讲各种俗语。梵语戏剧中的语言差异，表明当时社会等级制度无所不在。

现存最早的梵语戏剧是上文提到过的佛教诗人马鸣的三部戏剧残卷。它们是20世纪初在我国新疆发现的。马鸣的九幕剧《舍利弗传》写的是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如何皈依佛门的故事。从人物、语言、结构等方面看，马鸣的剧本中规中矩，属于成熟的梵语古典戏剧。

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剧本则是归在跋娑名下的13部戏剧。20世纪初期，一位印度学者在南印度一座寺庙的藏书中发现了《惊梦记》等13个剧本，并从1912年起将它们陆续刊行。这13个剧本无一署名。然而，根据校刊者的研究，它们是梵语古典文学时代初期著名剧作家跋娑的作品。立论的重要依据是，在后来的其他梵语戏剧作家的作品中曾经提到过跋娑的名字和他创作的《惊梦记》。此外，这些戏剧带有民间戏剧的朴素风格，剧中诗歌样式多与史诗相同。因此，它们属于从民间戏剧向文人戏剧过渡阶段的产物，与跋娑所处时代并不相左。虽然跋娑在古代就已驰名并且受到后世赞誉，但却生平不详。一般认为，他大约生活在马鸣与迦梨陀娑之间，即公元275年至325年之间。他可能做过宫廷诗人。

跋娑的剧作主要取材于梵语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故事海》等。六幕剧《惊梦记》被普遍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它取材于古代印度流传十分广泛的关于优填王的传说，最初见于《故事海》中。剧中写到，犊子国优填王疏于朝政，以致国势日蹙，引来强敌进犯。在兵临城下之际，大臣负轭氏与王后仙赐定计，伪造自己与仙赐双双被大火烧死的假象。随后，他带领仙赐前往摩揭陀国，设法让仙赐成为莲花公主的仆人。在负轭氏的安排下，摩揭陀国王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嫁与优填王。就在优填王与莲花公主举行婚礼之时，仙赐受命为后者编制婚礼花环，心中充满痛苦。仙赐陪伴莲花公主游园，优填王与弄臣到来。两位女子躲避到藤萝亭中，偷听他们说话。弄臣问优填王究竟更爱哪个王后。获悉优填王依然心系自己，仙赐深感欣慰。莲花公主不但没有心生妒意，反而大度地赞许优填王不忘旧情。优填王伤怀落泪，为了不让莲花公主发现自己的隐情，竟称自己被花粉迷眼。一天，优填王在梦醒之时撞见仙赐，不知自己是在做梦还是产生了幻觉。最后，优填王借助摩揭陀国的援兵，收复了自己的国土。结局自然是真相披露，皆大欢喜。通过以上剧情勾勒不难看出，跋娑的代表作《惊梦记》剧情结构已经相当曲折复杂。其实，它在通过缔结婚姻以救国家于危亡的背景下，表现的是优填王对爱情的专一态度。剧中人物对话生动有趣，令人击节。跋娑的六幕剧《宰羊》与四幕剧《善施传》都以爱情为主题，创作素材来源不详，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它们具有极大的独创性。后者可能为梵语名剧《小泥车》所本。

迦梨陀娑不但是梵语古典文学时期最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整个梵语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剧作家。他在印度戏剧文学中的地位，丝毫也不亚于莎士比亚在英国戏剧文学中的地位。他实际创作了多少剧本，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从他长篇叙事诗的创作看，他应当是一位多产而勤奋的作家。从他对戏剧的钟情与才能看，从当时社会对戏剧的推重与需求看，他的戏剧作品数量应该不在少数。然而，留存至今并被确认为他的作品的只有三部。它们是《摩罗维迦和火友王》、《优哩婆湿》（或译《广延天女》）与《沙恭达罗》。他的一些戏剧作品很可能已经散逸。他的戏剧作品的数量虽然仅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十几分之一，但已足以表明他的才情不在后者之下。

《摩罗维迦和火友王》是一部五幕宫闱喜剧，剧情时代背景为公元前2世纪摩揭陀国巽伽王朝时期，故事发生地为印度历史名城华氏城。摩罗维迦是一个容貌出众的公主，因战乱而投到火友王宫中当了奴隶。王后发现火友王钟情于摩罗维迦，决计不让他们见面。一天，火友王在花园邂逅摩罗维迦，不禁向她倾吐衷肠。王后闻讯将她投入地牢。然而，在弄清摩罗维迦的真实身份之后，王后同意她与火友王结为伉俪。这部表现帝王宫廷艳史的作品，在内容方面显然曾经借鉴跋娑的《惊梦记》，但在思想境界方面却未能超越前人。不过，这部作品的戏剧性十分突出，并包含了许多精警的语句。由于这部作品与迦梨陀娑的其他两部作品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学者对其作者身份提出质疑。但实际上，这部作品很可能是迦梨陀娑的试笔之作，即他最早的作品。其实，这样的现象在许多作家身上都发生过。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与他的《哈姆雷特》即不可同日而语。

《优哩婆湿》是一部五幕神话爱情剧，系迦梨陀娑成熟时期的作品，全名为《凭勇力获得优哩婆湿》，取材于印度一个非常著名的古代神话传说。从《梨俱吠陀》到《故事海》，许多文献中都记载了这一故事。剧中写道，勇敢的国王补卢罗婆娑从恶魔手中救出被劫持的美貌绝伦的天宫歌伎优哩婆湿，结果两人一见钟情。国王回宫之后，难以忘怀优哩婆湿；优哩婆湿返回天庭后，对国王亦思念不已。两人备尝相思之苦。于是，痴情的优哩婆湿悄然下凡，来到国王的花园与他见面。恰在此时，天使传信，让优哩婆湿回天国演戏。两个正在幽会的恋人黯然销魂，依依惜别。优哩婆湿在演戏时神不守舍，出了差错，被贬下凡。天神因陀罗同情优哩婆湿，让她到国王那里去，允诺她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就可返回天宫。两人由是得以缔结姻缘。然而，优哩婆湿因为忘记戒规而变成一株蔓藤；国王失魂落魄，到处寻访失踪的妻子。由于一块神奇的红宝石的作用，优哩婆湿最终恢复原形。一天，优哩婆湿托人抚养的儿子因违犯净修林戒规而被送回。优哩婆湿见到儿子亦喜亦悲。面临生离死别，两人痛不欲生。这时，天使前来传达因陀罗的命令，准许他们终身相伴。在迦梨陀娑笔下，古老的故事有了新意：一个天女为了追求爱情，不惜冲破天庭的羁绊，成了勇敢的化身。她与我国古代神话故事《牛郎织女》中的织女颇有相似之处。《优哩婆湿》不仅内容美好，情节曲折，富于戏剧性，而且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因而极具艺术感染力。季羡林先生已将该剧译成中文。

《沙恭达罗》是一部七幕爱情剧。这是迦梨陀娑三部戏剧中的代表作，也是梵语戏剧文学的最高典范。剧本全名为《凭表记认出沙恭达罗》。它是剧作家三个剧本中篇幅最长的一个。这一点也许并非偶然：这部戏剧产生于作者创作鼎盛时期，他将自己的激情与才华全部倾注到该剧中，寻常篇幅显然难以满足需要。剧中人物近40个，剧中诗歌近200首。剧本诗情洋溢，所以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诗剧。剧本的背景是印度传说中的远古时代。剧中故事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已有雏形，后来在《莲花往世书》中又有所发展。迦梨陀娑全新的创作手法使这个古老的故事变得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魅力无穷，传遍世界。

剧本第一幕写国王豆扇陀狩猎时追逐一头小鹿，来到一座风光旖旎的净修林中。他本想拜见干婆大师，却与后者的养女沙恭达罗不期而遇。正值妙龄的沙恭达罗本是绝代佳人，又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因而分外楚楚动人，引得国王神魂颠倒；与此同时，沙恭达罗也对英武的豆扇陀一见钟情，含情脉脉。第二幕写国王由于爱上沙恭达罗而无心狩猎，借口需要保护净修林而滞留不去，其实是想追求沙恭达罗。第三幕写沙恭达罗由于堕入情网而形容憔悴，郁郁寡欢，斜倚在一块铺满花朵的石头上，向两位一道修行的女友倾吐自己内心的秘密：她已经爱上国王，但又怕遭到拒绝。躲在一旁的国王听了她的情话正中下怀，于是走来吐露自己的真情。两位女友借故离开，任由他们享受爱情。第四幕写国王与沙恭达罗以一种传统方式自主结婚，然后返回京城。临别之际，他将一枚镌刻着自己名字的戒指作为信物留下，许诺随后派人前来接沙恭达罗进宫。孰料，国王走后，沙恭达罗由于思念国王而心不在焉，对于一位前来造访的大仙竟然视而不见，于是受到后者的诅咒：沙恭达罗将被自己的情人遗忘，除非他再看到自己留下的信物。果然，国王回宫很久依然没有派人前来迎接妻子。此时，干婆回到净修林，决定将已有身孕的沙恭达罗送进宫中。她踟蹰不前，依依惜别。剧作家以浓郁的诗情着力渲染了这种离愁别绪，为剧情的转变做了铺垫。第五幕是全剧的高潮，写沙恭达罗到京城面见夫君，但国王早已将她忘得一干二净。沙恭达罗想起国王给她的信物，却发现自己的指环已经失落。听到国王无礼的嘲讽，沙恭达罗痛斥他是卑鄙无耻、口蜜腹剑的骗子。沙恭达罗被国王遗弃，但却被生母接回天宫。戏剧冲突在这一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第六幕写一名渔夫在出售一枚带有国王名字的戒指时被捕，原来他是从剖开的鱼肚中找到这枚戒指的。国王见到自己送给沙恭达罗的戒指，恢复了失落的记忆，不禁悲从中来，同时为自己的薄幸而悔恨。第七幕写国王在协助天神战胜恶魔后返回人间，在途经金顶山时邂逅自己与沙恭达罗的儿子婆罗多。夫妻相认，阖家团圆，皆大欢喜。剧本结构严谨，人物个性鲜明，语言优美清新。它还体现了印度传统味论诗学的审美原则。剧本的中文译者季羡林先生认为，《沙恭达罗》是一部“万古长新的不平凡的诗篇”，可谓恰如其分。

《沙恭达罗》早已被译成多种印度近现代通用的地方语言；印度人民对这一国宝的喜爱与赞赏自不待言。英国学者威廉·琼斯于1789年将它首译成英文，1791年它又被从英文转译成德文。很快，这部东方名剧在西方引起轰动。德国大诗人歌德、席勒等都高度称誉这部诗剧。歌德有一首赞美《沙恭达罗》的诗，早就被同样酷爱这一诗剧的孤僧苏曼殊译成中文：

春华瑰丽，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沙恭达纶。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曾两度在北京隆重演出《沙恭达罗》，获得极大成功。

除了迦梨陀娑之外，印度还有许多梵语戏剧家，他们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几乎与迦梨陀娑同时的首陀罗迦的十幕剧《小泥车》，被认为是印度戏剧中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部戏剧。它写的是一个穷婆罗门善施与名妓春军的爱情故事。剧情复杂，语言幽默，对城市生活的描绘十分到位。它曾多次在欧洲演出，获得赞誉。我国有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的译本。约生活于公元6世纪至8世纪之间的毗舍达多创作的《指环印》是一部政治剧，描写孔雀王朝时期的政事，剧情极其复杂，跌宕起伏，但处理得游刃有余。公元7世纪时善待玄奘的一代明君戒日王，也是一个剧作家。他的作品《龙喜记》、《钟情记》（或译《妙容传》）和《璎珞记》均十分出名，前两部为独具魅力的宫闱喜剧，后一部为宗教剧。鉴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有些学者怀疑这些剧本系由他人捉刀而成。公元8世纪时生活在曲女城的大剧作家薄婆菩提，在梵语戏剧文学中声名仅次于迦梨陀娑。他流传至今的剧本有《茉莉和青春》、《大雄传》和《后罗摩传》三部。前者是一部爱情剧，后两部写的是罗摩的故事。在薄婆菩提之后，梵语戏剧的质量江河日下。一直到11世纪，在300年左右的岁月中，梵语剧作家们的作品注重文学性而忽略戏剧性，以致不再适于演出。在穆斯林入侵之后，梵语戏剧终于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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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古代艺术

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印度先民在远古时期即已开始艺术创作。印度艺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和视觉艺术，门类齐全，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绘画、雕刻和建筑在世界艺术之林独领风骚，具有极高的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著名历史学家D.D.高善必在《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中指出：“没有在印度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佛教主题，缅甸、泰国、朝鲜、日本与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乃至世界艺术，都会逊色许多。”
 
[1]

 P.S.罗森随后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只有少数人认识到，世界艺术，尤其是东方世界的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印度。说实话，如果没有印度的样式与理念作为范例，整个东南亚、中国、朝鲜、蒙古和日本的艺术就会全然不同，并且会由于这种不同而黯然失色。近代西方艺术，尤其是建筑与绘画，亦会如此。卓越的商人宗教——佛教，是这种艺术影响的主要媒介，不过，印度教也确乎渗入了东南亚及其岛屿；而印度的佛教艺术，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与之一道繁荣的印度教艺术。”
 
[2]

 这些学者的论断，显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印度艺术宝库中有许多世界一流的珍品，不断受到艺术大师和普通公众的赞叹。艺术史家习惯上将印度美术称为印度艺术。

一、绘画

印度次大陆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是原始的线条画。这些线条画绘制于岩洞之中，因此又称岩画。迄今已发现的岩画达数百处，但它们主要集中在以今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为中心的半径约100英里的范围之内。继1880年在今印度北方邦米尔扎普尔县等地发现一批史前岩画之后，人们于1973年又在今中央邦辛坎普尔村附近的比姆贝特卡山区一带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史前岩画群之一。到1982年时，中央邦境内已发现157个岩画集中分布区。印度岩画的年代约从公元前六千纪中叶延续到公元4世纪。这些岩画主要描绘狩猎场面和各种野生动物，也有描绘人类舞蹈活动或殡葬场景的。在比姆贝特卡发现的一幅约绘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的高约51厘米的《猎舞图》，可能是印度最早的岩画作品。线条极为简洁，也极为稚拙。五个围着一头雄牛手舞足蹈的猎人，画得如同中文中的“大”字，但还是表现了他们狩猎有获的喜悦心情。画面的右侧则是一个手执弓箭的较为粗壮的猎人。这些早期岩画显然出自原始部落民之手。岩洞既是他们的栖身之所，也是他们的画廊。这些岩画主要画在砂岩上。后期岩画有表现骑马、骑象和战争等人类生活内容的，也有表现巫术和属于生殖崇拜的符号。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的武士已经在使用刀剑和盾牌。因此，它们显然是铁器时代的作品。所用颜料有红、黑、粉、绿、蓝、黄、橙、紫诸色，均为天然矿物颜料。同样在比姆贝特卡发现的巨幅岩画《骑马的人的行列与骑象的人》，气势恢弘而色彩绚烂，画面内容已经十分丰富。该画可能创作于吠陀时期或之前。有些岩画的作者已经产生了原始的透视意识，在画母牛时还要捎带将其腹中的牛犊画出，画羚羊时竟然将其内脏也要表现出来。这样的岩画在世界各地都十分罕见。史前岩画是印度绘画的滥觞，也是印度壁画的前身。

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等印度河文明遗址发掘出来的赤陶图案和印章图像判断，在印度河文明时期，人们已经拥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和绘画技巧。在哈拉帕出土的硕大陶罐的外表，绘着写实风格的鸟、树和叶片。在现存2000余枚印章中，动物形象虽然构图简洁，但笔法洗练，造型逼真，气韵生动，充分地再现了当时野生动物原始生命的健康与活力。难能可贵的是，在印章上还出现了想象或传说中的动物独角兽的造型，甚至还出现了人物或神的形象。没有一定的绘画基础，是断难在方寸之间有所作为的。因此，据美术史家推断，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繁荣的城市中，可能已有壁画存在。此外，从现有文献看，绘画在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的教育与生活中都十分重要。从文学作品中可以获悉，国王的宫殿与富人的宅邸都饰有壁画和木版画。不过，由于年代过分久远，它们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

举世闻名的阿旃陀壁画是印度古典绘画的成熟和典范之作，存于今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市西北100公里处的阿旃陀石窟。瓦科拉河（Waghora）奔流到这里后形成一个近乎180度的大转弯，河谷呈马蹄形状。阿旃陀石窟就是在河谷高约20米的花岗岩陡壁上开凿的，29座石窟沿河谷排列，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周围林木蓊郁，景色如画。

壁画创作时间约从公元前200年持续到公元650年，前后跨度达八百余年。这一时期始于印度佛教兴旺之时，终于其衰微之日。在阿旃陀石窟开凿和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约有200名佛教僧人住在这里，其中不乏技艺高超的画僧，此外还有众多的画家与工匠。这真是一个集建筑、雕刻与绘画于一身的规模空前的宏大的艺术工程。然而，由于佛教的衰微，在河谷中回荡了8个世纪之久的斧凿之声终成绝响。

阿旃陀石窟虽然为宗教目的开凿，但其壁画并非全然是宗教性的。根据铭文，第10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因而是最早开凿的洞窟。其中约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的壁画当属印度现存最古老的壁画，因而十分珍贵。尽管大部分画面已经不可辨识，但有一段描绘当时王室生活的画幅却保存相对完好。在画面左侧，一个浓眉大眼、蓄着胡髭、相貌英武、神态威严的国王在扈从的簇拥下向位于中心的一株圣树走去，画面右侧，一群手执各种乐器的乐师及若干舞女正在恭候国王莅临。画中二十余人神态各异，发式也大不相同。国王的发式最为特别。他一头质感浓密的黑发在头顶高高束起，束发带上饰以珠宝。他很可能是巽伽王朝的一位国王。画面上其他人物的处理也一丝不苟。乐师正襟危坐，舞女美目灵动。显然，画的内容是世俗的，风格是写实的，手法是成熟的。此类早期壁画多以长条沿墙铺展，犹如横放的中国古代卷轴画。后来，阿旃陀石窟壁画逐渐发展到把所有可资利用的墙壁全都覆盖起来。

然而，阿旃陀绘画的主要题材还是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约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或公元前1世纪的前期作品风格古朴，类似巴尔胡特和桑奇等地的古风式雕像。代表作有《六牙白象本生》、《国王及其扈从礼拜菩提树》等。后期壁画大部分约作于公元475年之后。风格处于从古典主义的高贵单纯向巴洛克的豪华绚烂过渡时期。拥挤而连续的画面构成完整的故事。人物造型强调三曲式女性体态，即头部向右倾侧、胸部往左扭转、臀部复又向右耸出的女性体态。女性人物眼神顾盼流动，手势优美，线条流畅，构图紧凑和谐而又曲折多变。这些壁画恪守印度传统绘画法则六支的规范，属于印度传统绘画的妙品“味画”，十分注重对情感的描绘与表现。两种主导的审美情感基调，是表现眷恋世俗生活情感的“艳情味”和表现皈依宗教情感的“悲悯味”。许多壁画既表现世俗情感又表现宗教情感。代表作有第16窟的《难陀皈依》，第17窟的《须大拿本生》、《因陀罗与天女们》、《佛陀还家》、《僧伽罗故事》，第1窟的《持莲花菩萨》、《降魔图》、《摩诃洁那卡本生》和《女信徒献祭》等。在这些洞窟中，洞壁、列柱、天井等，几乎不留空白，无不绘满图画。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动物色彩斑斓，栩栩如生。一帧帧的画面讲述着一个个的故事，令人目不暇接。我国印度艺术史专家王镛先生在其所著《印度美术史话》中称之为“幽谷画廊”实非过誉。

开凿于公元5世纪笈多王朝时代的第1窟系毗诃罗式洞窟，是阿旃陀所有石窟中最为壮观宏大的。它不啻一座典型的佛教艺术博物馆。内中壁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十分令人称奇，而且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它们是古典绘画艺术达到顶峰时期的产物，显然出自艺术大师之手，因而具有典范意义。绘画的主题自然是佛本生故事。画面生动而富于活力，隐约折射出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王朝的气象。例如，上面提到的《持莲花菩萨》中的菩萨身躯伟岸，比例远远大于其身边人物。他头戴尖顶宝冠，两道修长而显纤细的弓眉在印堂处连为一体，低垂的眼睛似乎在下视人寰，流露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他的上身裸露，白色项链下部的蓝色宝石分外耀目，右手执一朵盛开的青莲，站姿略呈女性化的三曲式，但头部却是稍微向左侧倾的。菩萨左侧是一位袒胸露乳的肤色较黑的公主，呈坐姿，似为菩萨的情人。持拂者、持乐器者等次要人物以及猴子、孔雀等动物并棕榈山石等构成的背景，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这幅持莲花菩萨像在阿旃陀石窟壁画中名声最大，因而影响也十分广泛。在阿富汗、中国、日本等国家的佛教壁画中，就不乏造型类似的菩萨像。这位菩萨其实就是以大慈大悲名闻遐迩的观音菩萨。不过，他在中国逐渐演化成为女性形象。

画师在绘制壁画前，首先在洞窟石壁上抹一层用陶土与牛粪、稻草及动物毛发和成的泥，厚度为1至5厘米左右，然后再在上面覆盖一层光洁而又细腻的白灰泥。在墙壁尚未变干之时，画家先用朱砂画出作品轮廓，再用灰色或绿色的颜料打底，随后分别在不同部位着色，直至整面墙壁涂满各种颜料，最后再用一块光滑的石头打磨画面，使之变得光泽鲜亮。

阿旃陀石窟壁画能够历经沧桑而留存下来实属侥天之幸。公元7世纪晚期，印度佛教衰微，僧侣云散，石窟逐渐为泥土湮没，其后周围林木丛生，更使人迹罕至。直到1819年，一队英国军官被一位印度少年带来此地猎虎，才发现并使这座藏而不露的佛教石窟艺术宝库重见天日。我国唐代高僧在其《大唐西域记》中对阿旃陀石窟有所记述。但他文中提到的巨大佛像并不存在，而且他对石窟壁画只字未提，未免令人费解。

除了阿旃陀石窟之外，在今中央邦西马尔瓦地区的巴格石窟也是一个知名的佛教石窟群，共有9个石窟，约开凿于公元5—7世纪。同阿旃陀石窟一样，巴格石窟也主要以壁画闻名。在德干高原上的另外一些石窟，如巴达米石窟与埃罗拉石窟之中，乃至在今泰米尔纳杜邦的一个耆那教寺庙中，也可以看到具有阿旃陀风格的壁画的遗迹。由此可见印度古代绘制壁画风气之盛。不过，在阿旃陀之后，即在公元8世纪之后，印度教壁画画家的艺术技巧已经难以与阿旃陀时期的大师相提并论。随着穆斯林的入侵与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大，曾经辉煌的壁画艺术在印度竟然一朝式微。

以阿旃陀石窟为代表的丰富而绚烂的壁画表明，绘画在古代印度已经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并且取得了垂为典范的巨大成就。除了艺术和审美价值外，阿旃陀石窟壁画还向我们展示了印度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是形象的历史。我们从中不但可以看到王公贵族以及名门侍女的生活，而且可以看到苦力、乞丐、农民、僧侣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形象。古代印度的服饰与风尚也逼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阿旃陀石窟壁画对于印度本土绘画艺术和我国敦煌等地的石窟或寺庙壁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阿旃陀石窟壁画中采用的一种印度传统绘画方法——凸凹法，逐渐从西向东传入我国。梁朝大画家张僧繇就曾用此法在建康一佛寺内绘制壁画。由于这种绘画技巧能造成立体感，睹者无不称奇。凸凹法在中国画史上又被称为“天竺遗法”。该法在中国的一度流行，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不过，印度绘画艺术传入中国之后，出现了一定的本土化倾向。例如，在印度绘画中，飞天呈由下而上倾斜飞升状，而敦煌的飞天则衣带飘摇呈水平飞行状。由于这种变异，中国的壁画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二、雕刻

雕刻是一种造型艺术。它可赋予顽石以灵气，也可赋予金属以生命。从材质讲，印度古代既有石雕，也有铜雕；从主题讲，则既有佛教雕刻，也有印度教雕刻。无论在哪一领域，印度雕刻都取得了千秋独步的非凡成就。

印度先民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开始了雕刻艺术创作。上文绘画部分提到的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印章底面，就镌刻着动物、树叶和神。这些印章大部分是用皂石、玛瑙、象牙和青铜一类材料刻制的。它们一般呈方形，但也有呈圆形的；一般边长为3至5厘米，但也有边长达7.5厘米的。例如，现存于卡拉奇市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的一枚刻有一头雄性独角兽的皂石印章，就基本呈圆形，直径约7.5厘米。有趣的是，在这头想象出来的动物的嘴巴底下，还刻着一个食槽，仿佛是一头驯化了的动物。这些印章的上部虽然大都刻有象形文字符号，并且在实际使用中可能更为重要，但动物雕刻往往占去大半面积，因而先声夺人。由于所雕刻的动物大多为雄性，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刻制和使用印章者都是男性；由此似乎还可以断定，男性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家庭与社会中均占主导地位。刻在印章上的动物的多样性实在令人惊叹不置。所雕刻的动物最多见的为黄牛、瘤牛、水牛、犀牛、象、虎、羊、羚、鹿、兔、鳄、蛇等实际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也有存在于人们幻想与传说中的动物或为标新立异而人为组合的动物，如上面提到的独角兽以及牛角虎、象鼻牛、三头兽等怪异动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张扬个性。由于牛在印度社会与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牛的形象出现在印章中的次数最多，也雕刻得最为传神。它们那浑圆的躯体似乎蕴涵着无穷的力量，微微低垂的头仿佛就要发起进攻。这些写实的或自然主义的雕刻虽然十分古朴，但其技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属十分娴熟。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实用品就变成了可供欣赏的艺术品。也有些印章上面雕刻了人或神的形象，但在气韵上远不如那些动物的形象生动。这是印度先民对雕刻艺术的初步尝试。他们对动物题材偏爱的特征，一直被后世的艺术家们继承下来。

在从印度河流域的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一件青铜舞女雕像和一件石灰岩雕祭司半身像也表明，印度早期雕刻已经表现出相当成熟的技巧和工艺水平。现存于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青铜舞女雕像，是在摩亨佐达罗古城遗址发现的。这尊舞女雕像高约14厘米，显然是作为家庭陈列品的小型雕像。从面部特征看，这位舞女似乎是一个黑人少女。她通体赤裸，腿部修长，身材苗条，头部微仰，神情颇显自信。她右手叉腰，搭在髀间，左臂下垂，手执一碗，靠在膝部，右腿略曲，左腿微抬，整个站姿相当放松而优雅。她的左臂从上到下套满了臂镯，略显繁缛，想必当时风尚如此，但她的项链又非常简朴。从她尚未发育成熟的形体判断，她大约是位十几岁的少女，但也可能当时的印度社会还没有形成后世以女性丰乳肥臀为美的观念。有的学者认为，她的肤色说明她的身份很可能是奴隶，即中世纪印度教寺庙中神奴的先辈。在哈拉帕古城遗址，还出土了一尊高约10厘米的石灰石男性舞者雕像。虽然它的头部与四肢均已残缺不全，但从躯干部分来看，他的肩膀宽阔、腰部细瘦而臀肌坚实，透出了一种强烈的阳刚之美。由于它体现了后来希腊雕刻对人体解剖学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有的学者最初曾怀疑它的由来。此外，在印度河文明遗址中还发现了若干青铜动物小雕像。不过，它们已经被锈蚀得几乎无从辨认。

在从印度河文明终结至孔雀王朝崛起的一千多年的岁月中，没有任何雕刻作品存留下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雕刻艺术在这一期间是一片空白。这一时期的艺术家采用的很可能是木头一类不易长期保存的雕刻材料。白蚁大约是印度木雕艺术的天敌。

公元前4世纪时建立的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庞大帝国。除了半岛南端外，其版图从恒河平原一直延伸到兴都库什山脉，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位于恒河之滨的首都华氏城规模宏大，绵延15公里左右。巍峨壮丽的皇宫比波斯的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由于皇室的大力赞助，由于希腊文明的影响，印度雕刻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恢复并获得极大发展。

孔雀王朝时期的雕刻在印度艺术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石头开始在印度被普遍用于建筑和雕刻。这对于印度艺术的发展与传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用于雕刻的石材，表面都打磨得十分光洁。这一特征甚至成了鉴定孔雀王朝时期石雕的一个重要依据。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第三代国君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后，深感战争的残酷与血腥，遂幡然悔悟，放下屠刀，皈依佛教。他对佛教的推崇与弘扬，对于佛教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主要宗教起了很大作用。据传说，他有一儿一女出家修道。他甚至派遣自己的儿子摩哂陀渡海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传播佛教，使之成为著名的弘法大师。佛教在印度本土地位的提升，自然促进了佛教艺术在印度的发展。

阿育王统治时期，是印度雕刻史上的辉煌一章。为了弘扬正法，他命人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寻找天然岩壁或建造石柱以刊刻诏书。他敕建的独石纪念碑式圆柱是这一时期石雕作品的典范代表。这些石柱主要竖立在佛陀生前的重要活动场所或通往这些圣地的重要路线上。虽然当时印度的建筑与雕刻受到波斯帝国的影响，但竖立纪念柱的做法却是出于印度固有的理念。它很可能是印度古代崇奉宇宙之柱的传统的体现。印度人的宇宙之柱的理念与中国古人关于天柱的说法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在印度各地曾先后发现三十余根阿育王石柱。但由于风雨侵蚀和后世人为破坏，它们多已残破或倾覆。不过，在今比哈尔邦靠近印度与尼泊尔边境的劳里亚南丹伽尔，却可以看到一根巍然耸立的阿育王石柱。它约建于公元前242年至前241年，历经两千多个春秋依旧安然无恙，向人们印证着当年孔雀帝国的辉煌。阿育王石柱多为整块砂石雕造，高度一般为12米至15米左右，重约50吨。柱头雕饰狮、象、牛一类动物，柱身镌刻诰文，或铭记政事，或弘扬正法。阿育王石柱的雕刻艺术精髓集中体现在柱头雕刻上，其中在今北方邦印度教圣城瓦腊纳西近郊萨尔纳特（即鹿野苑）发现的阿育王石柱的狮子柱头最为重要，最为知名，也最具有代表性。柱端为四头尾部相对、举目远眺、张嘴欲吼的连体雄狮，颇具阳刚之气。雄狮屹立于鼓形圆雕（顶板）之上，鼓身周匝刻有四只法轮，面对宇宙四极。法轮间依次刻有奔马、雄狮、大象、瘤牛四头圣兽。再下是钟形垂莲柱颈，状似倒挂莲花，覆以修长花瓣。在四头雄狮的肩上，原先曾有一个巨大的石雕法轮，如今已不复存在。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这根石柱“石含玉润，鉴照映彻”。由此可见当年风采。这根石柱原是阿育王为纪念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之盛事而建造的。由于初期佛教艺术从不表现佛陀的形象，他的生平事迹就只能借助各种符号予以表现。车轮象征佛法，兽王狮子象征法王佛陀，面向四方的狮子又象征佛法广被四极。这一柱头在1950年被选为印度共和国国徽图案。不难看出，我国华表造型显然曾经受到阿育王石柱的直接影响。

孔雀王朝时期的人物雕刻作品数量似乎不多。在北方邦圣城马土腊等古代雕刻艺术与文明中心，曾先后发现了当时遗留下来的二十余尊巨大的石头药叉雕像。在今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附近，曾经发现两尊无头男性雕像躯干。它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耆那教圣人的雕像。此外，在巴特那市还发现了一尊砂石雕刻的药叉立像，虽然其头部及双手已经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技法熟练的成功之作。该雕像高约1.65米，与真人相仿佛。在巴特那市郊区迪达尔甘吉发现的同样用砂石雕刻的《持拂药叉女》立像，保存相当完好，高1.63米。她右手所持拂尘搭过肩头自然垂下，赤裸的上身略微前倾，椭圆因而丰满的面部微露笑意而不失端庄。她额上佩戴一枚硕大的顶珠，发髻环以珠串，颈部佩戴两长一短三条项链，此外耳坠、手镯、脚镯一应俱全，连低低地穿在小腹下面的半透明波纹纱裙也由五条宝石连锁腰带系着。她造型丰腴，浑圆的双乳分外醒目，腰肢纤细而臀部肥硕，既十分肉感又充满活力。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印度古人对女性的审美理念。这一人物雕刻的杰作，风格既写实，也不乏夸张。它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在印度雕刻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后来成为女药叉雕像的基本范式。

在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孔雀王朝的将军布舍耶密多罗弑君篡位，建立巽伽王朝。该王朝虽然不过存在了112年，但印度雕刻艺术在这一时期却有所发展和变化。1873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坎宁安在今中央邦东北部离宋河不远处的巴尔胡特村开阔的田野上发现一座属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堵波（即佛塔）废墟。当时，由于村民大肆盗取砖石，佛塔本身遭到彻底破坏，而环绕佛塔的石头围栏和四座石门却由于自身过于沉重未被村民全部搬走，只是略微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而已。在过去，佛塔围栏和大门系由木头制成。到了巽伽王朝时期，容易焚毁或腐朽的木料被石材取代，但有趣的是，其形制与衔接方法仍与从前的木结构类似。雕刻家们在石栏与石门上面施展才华，遂使它们成为艺术珍品。

巴尔胡特浮雕主要描绘佛本生故事和释迦牟尼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现在依然可以辨认的佛本生故事浮雕达32个之多。它们是现存对佛本生故事最早的形象再现。它们无可辩驳地说明，佛本生故事在形诸文字之前早已广泛流传。文本与实物，文学与雕刻，两者正好可以相互印证。后来，在佛教石窟寺庙中以浮雕或壁画形式表现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就成为一种惯例或传统。例如，巴尔胡特围栏立柱上的圆形浮雕《鲁鲁鹿本生》，约在500年后成为我国敦煌北魏时期壁画《九色鹿本生》的原型。两者故事内容相同而风格略有差异。在云冈石窟，佛传故事的浮雕也可以溯源于巴尔胡特。

在巴尔胡特浮雕时期，佛陀的形象依然隐而不现，颇有庄子所谓大象无形之意。艺术家们依然采用不同的符号象征或暗示他一生中的重要事迹。他们用无人骑乘的马表示释迦牟尼离家出走，用菩提树表示他修行悟道，用车轮表示他初转法轮，用佛塔表示他终归涅。所有这些有所象征的事物，都处于浮雕构图的中心位置。例如，在浮雕《毗杜陀婆王访佛》中，画面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车轮，位于佛陀的宝座之上，用以表示佛陀在讲道。轮轴上挂着一个花环，显然是由信徒们奉献的。在车轮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双目圆睁、双手合十、凝神谛听的男子立像；在车轮下方，则是两个双腿跪地、手扶宝座、虔诚聆听的女子侧面像。他们都是佛陀的忠实信徒。画面右侧，两个包着头布的威武男子坐在一辆由两头公牛拉着的战车上。驭手右边的男子就是前来拜访佛陀的毗杜陀婆王。装饰华丽的公牛左蹄扬起，富于动感，仿佛就要冲出画面。

在今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东北方向约50公里处的桑奇，也有一座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那就是在198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桑奇大塔。它的雕栏和塔门是孔雀王朝之后极其重要的雕刻作品，而塔门浮雕尤其具有代表性。这些作品约作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期安度罗王国领有中、南印度时期。当时，案达罗国国势逐渐强盛，控制了印度许多重要的商路与海港。信奉佛教的商人与富有的市民，为桑奇大塔的扩建和维修慷慨解囊。大塔原有的木头围栏遂被石头围栏取代。

桑奇大塔石头围栏四边各有一座石门。塔门石刻浮雕的装饰纹样，既有波斯王宫常见的钟形柱饰、忍冬花纹和锯齿状饰带，也有印度流行的莲花卷涡纹和孔雀等图案。塔门托架药叉女为一裸体妙龄女子形象，三围分明，乳房丰满，神情自若，体态灵活，被各国美术史家公认为印度艺术标准女性人体美的标本。

同巴尔胡特浮雕一样，桑奇塔门浮雕主要表现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但在此时，佛像依然阙如，因此艺术家还是以象征主义的手法，借助轮子、足迹、伞盖和菩提树叶等来代表佛陀本人。非常有趣的是，南门的一处铭文表明，有一组雕刻出自附近一座小镇牙雕工匠之手，而该镇的牙雕工艺在当时已经十分驰名。从意大利被火山灰掩埋的庞贝古城，曾经发掘出一件长24厘米的象牙制作的镜子手柄。这是一个裸体而装饰繁复的药叉女小雕像，刻画非常精致。毫无疑问，这件案达罗王朝时期的牙雕作品是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酿成庞贝被整体掩埋悲剧前到达意大利的。从人物造型与神态以及一些细节来看，这件作品与桑奇药叉女颇为接近。它很可能是印度商人赠送出去的礼物。不难想见，那些牙雕工匠在雕刻石头时必然受到雕刻象牙时形成的构图特点与艺术手法的影响。由于用了白砂石材，这些石门雕刻愈发显示出牙雕的特色。然而，纤巧的手法丝毫也没有影响桑奇大塔雕刻的雄奇气势，反倒使它有别于世界上的任何石雕艺术。一言以蔽之，桑奇雕刻规模宏大，技巧细腻，刀工精湛，造型娴熟，堪称稀世之作。它在时间上稍晚于巴尔胡特浮雕，但在艺术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而成为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代表作品。

公元1世纪中后期，在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交互作用下，印度佛教雕刻艺术发生迅速变化。人物造型逐渐取代了对佛陀的象征性表现。这一艺术现象，与佛教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虽然释迦牟尼在世时是明确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时移事易，公元1世纪后期时，随着部派佛教（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演变，佛陀逐渐被信徒神化。雕刻和树立佛陀雕像已变得十分重要。佛教开始需要自己的偶像供僧俗信徒顶礼膜拜。

马土腊和犍陀罗两大雕刻流派都雕刻过佛像。前者的代表作为《马土腊佛陀立像》。前期（1至3世纪）犍陀罗佛像受希腊雕刻的影响非常明显，以片岩石雕为主，佛陀形象酷似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因而被称为希腊化佛像。这些佛像头部带有光环，手掌和足底刻有法轮，神性十分突出，令人望而顿生敬畏之情。2001年初被塔利班政权摧毁的两尊巴米扬大佛，是形制最为宏伟的犍陀罗佛像。它们的高度分别为53米和35米。两者相距不过400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说前者是“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后期犍陀罗佛像逐渐本土化，印度风格趋于浓重，方法也以泥塑为主。佛像双目微合，神态安详，似在沉思。犍陀罗佛像后经中亚传入中国、朝鲜、日本，为东亚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范本，产生了久远而巨大的影响。

马土腊是北印度雕刻艺术的中心之一。马土腊雕刻除了佛教造像外，更以裸体女像雕刻而著称。公元2世纪时的《逗弄鹦鹉的药叉女》，是马土腊裸体药叉雕像的名作，充分体现了这一流派喜爱裸体、崇尚肉感的传统特色。那用红砂石雕刻的女像，体态丰腴而曲线分明，妖冶性感而不失健美。中世纪金德拉王朝统治时期，今北印度中央邦卡朱拉侯建立众多神庙。这些神庙以其表现性爱的艳情雕刻而闻名于世。实际上，这些雕刻并非纯粹的色情之作，而是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们通过世俗的爱情来体现人们的宗教虔诚。这些雕刻也反映了10至11世纪时的社会生活。它们在被世人遗忘许多世纪之后于1838年被重新发现。卡朱拉侯雕刻题材广泛，除了表现性爱的雕刻外，尚有神、武士、舞女、动物的雕像。从裸体女像的造型看，似乎与马土腊雕刻艺术一脉相承。

在笈多王朝时期，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印度教神像雕刻也蔚成风气。毗湿奴、湿婆、黑天、太阳神、难近母等男女诸神的雕像纷纷问世。今中央邦乌代吉里石窟中毗湿奴化身为野猪的巨幅雕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印度著名的埃罗拉石窟，34座石窟中有17座为印度教雕刻。毗湿奴、湿婆等印度教诸神及其化身的大量精美雕像，构成了印度教图像的岩石百科全书。约开凿于8世纪的第16窟凯拉萨神庙规模最为宏大。这座湿婆神庙高30米，进深达90米。湿婆神像及表现其功业的雕刻类乎鬼斧神工。同期开凿的象岛石窟是纯粹的印度教石窟。门廊两侧与窟内岩壁上刻有表现湿婆诸相的9块高浮雕，其中《湿婆三面像》最为著名。在中印度和南印度，大量印度教神庙都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雕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令人目不暇接。与佛教雕刻不同的是，印度教雕刻以造型夸张、动感强烈和变化丰富为特征。

古代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十分擅长铜雕艺术。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像在印度最为著名。题材既有男女诸神、圣徒、国王、王后，也有动物。大小形制均有。由于朱罗国王虔信湿婆，湿婆神像备受青睐，其中尤以各种青铜舞王湿婆神像最为流行。现存新德里国家博物馆的一尊约创作于11世纪的青铜舞王湿婆神像，是一件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湿婆被塑造成三目四臂的裸体男性舞者形象，周身环以火焰光环。右上手持沙漏形手鼓，象征着宇宙的创造；左上手持火焰，象征着定期焚毁宇宙的劫火。这两条臂膀的平衡，象征着宇宙生命创造与毁灭两极的辩证统一。前右臂手作无畏式，前左臂手作模拟象鼻下垂的象手势。右足踏象征无知的侏儒，左腿凌空翘起，象征着解脱。湿婆昂首挺胸，头发水平甩开，极富动态之美。这座铜雕，通过湿婆的神秘之舞象征着宇宙的创造、保护和毁灭，从中透出了印度古人对宇宙演化的哲学理解。

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穆斯林侵入印度后对佛教和印度教建筑雕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穆斯林政权统治时期，印度雕刻艺术基本陷于停滞。

三、建筑

印度最早的建筑出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当时的两座规模很大的城市。它们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二千纪。从摩亨佐达罗遗址看，古城建筑规划相当和谐统一。街道纵横交错，南北方向为干路。居民房屋整齐有序，大多有水井、浴室和排水管道。有的住宅分为上下两层。全城排水系统完善。可能为宗教目的而建的大浴池十分有名，池底还做了防渗漏的技术处理。在一千年之内，这座古城曾经七度修建。砖是建筑的基本材料。站在古城遗址面前，印度河文明在建筑方面的辉煌，令人浮想联翩。

印度建筑艺术的真正开端是在孔雀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不多，但它们在历史上却曾对后世的印度教建筑产生了深刻影响。阿育王石柱被认为是印度最早的石建筑。曾经广泛分布于孔雀帝国的许多地方。从建筑的角度讲，阿育王石柱显然是象征主义的。由于阿育王石柱是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综合，所以在上文雕刻部分已经说明了这些石柱的形制，兹不赘述。

阿育王时期另一种重要建筑是佛塔。传说这位虔诚信佛的皇帝曾“敕建八万四千塔”，以分散保存佛舍利。此数虽然未必确切，但阿育王时代肯定造塔成风。今中央邦首府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大塔是印度早期佛塔建筑的典型范例。塔的直径约37米，高约24米。大塔中心半球形覆钵，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即阿育王时代。在孔雀王朝之后的巽伽王朝时期，在大塔覆钵土墩外面垒砌砖石，涂以灰泥，顶上添建一方平台和三层伞盖，底部构筑沙石台基、双重扶梯、右绕甬道和围栏，始具现今规模。案达罗王朝时代，又在大塔围栏四方陆续建成四座沙石塔门。桑奇大塔的建造和完善前后跨越4个世纪，历时近三百年。桑奇大塔对后来的佛塔建筑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与释迦牟尼涅前重要活动有关的地方逐渐成为圣地，寺庙和佛塔次第兴建。安放舍利的佛塔象征着佛陀法体，众多的佛塔则象征着佛陀法体无所不在。

今比哈尔邦加耶城南十余公里处的佛陀伽耶大菩提寺也是一座著名的佛教建筑。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地的菩提树下静坐悟道。它与桑奇大塔大约建造于同一时期。大菩提寺大塔规模宏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自己在公元635年拜谒这一圣地时目睹大塔“高百六十尺，下基面广二十余步，垒以青砖，涂以石灰。层龛皆有金像，四壁镂作奇制”。1882年，该塔修复。塔身凌空耸峙于边长15米的方形基座之上，中央角锥形主塔的塔顶高达50米，四角四座小塔，高度约为主塔的三分之一，形状也与主塔相似，给人以大小相形与和谐统一之感。

后来的佛教建筑主要是寺院和石窟寺，散见于印度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有位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市东南的那烂陀寺。该寺建于公元5世纪上半叶笈多王朝时期，是印度佛教学术中心，后屡有扩建，规模宏大，殿宇壮观，声闻海外。寺内宝彩、宝海、宝洋三大殿，实际是藏书甚丰的图书馆，其中宝洋殿居然高达九层，极其壮观。宋《高僧传》卷三《寂默传》称：“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这样一座享有盛誉的大型寺庙群，竟在12世纪末时毁于入侵穆斯林的兵燹。连寺中收藏着的无数珍贵的典籍也未能幸免于难。随着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式微，佛教建筑在印度也成为明日黄花。

在阿育王时代，还出现了石窟建筑，如在今比哈尔邦巴拉巴尔丘陵开凿的苏达马石窟和在伽雅附近龙树山开凿的洛摩斯里希石窟。它们开了后世印度佛教岩凿支提窟、毗诃罗窟等石窟建筑的先河。在巽伽王朝后期，即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起，在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加尔利和帕贾两地，开始成批出现岩凿支提窟。加尔利是一个村庄，但印度规模最大、保护最好的支提窟就在这里。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无数虔诚信徒，在印度开凿了一千二百多个规模或大或小的类似支提窟，构成印度艺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章。它们主要集中在印度西部西高止山中的悬崖峭壁上。

所谓支提，原本泛指各种礼拜场所，可以是建筑物、堵波、祭坛乃至树木，后来才用以指称佛殿。由于当时堵波是人们礼佛的最主要地方，所以它成了支提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支提窟与当时正在罗马帝国出现的长方形廊柱大厅不无相似之处。它的两侧是两排石柱，其间是宽敞的中央大厅。最后，两排石柱在大殿里侧形成曲线，在堵波后面相会。支提窟的顶部往往凿成拱形。拱顶不仅使建筑内部显出曲线美，而且拓展了大殿空间；信徒在这里不但不觉压抑，而且感到庄严。支提窟正面门洞上面，是一个巨大的马蹄形拱窗，天光由此进入佛殿。如此看来，支提窟虽然为石建筑，但却是以木结构建筑为蓝本的。这种建筑手法，亦为中世纪时期印度教寺庙所沿用。帕贾第12号窟长约17米，宽约8米，高约9米，规模相当可观。

与支提窟相伴开凿的毗诃罗窟是供僧人居住的地方，一般形制平面呈方形，经由门厅入内，便可发现厅堂三面的石壁上开凿的诸多小室。僧人们在里面生活、静修、睡眠。在帕贾，僧人居住的小室却是开凿在支提窟内东西两侧。在一个小室门洞的两侧，发现了两幅非佛教题材的浅浮雕。左侧一幅刻画的是太阳神。他正坐着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车排空而行，一位侍者持一拂一伞相伴。右侧一幅刻画的是汉译佛典中的天帝释因陀罗。这位天神之主的胯下是一头大象，背后一名侍者举着他的武器与旗帜。在象脚下，许多细小的人物正在礼拜一株圣树。这两幅表现吠陀神的浮雕出现在佛教僧人栖居的地方，有力地说明了当时佛教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吸收其他宗教中对自己有益的养分。

现存最早的印度教建筑艺术是笈多王朝时期的一些岩凿洞窟。中世纪时，印度南北诸多王朝大多信奉印度教，促进了印度教神庙建筑艺术的发展。大约在10世纪时，印度教建筑进入全盛时期。佛教强调平和宁静，印度教崇尚动态变化，因此印度教建筑艺术也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风貌来。从时间跨度、建筑规模和艺术风格看，南印度的神庙建筑在印度具有典型意义。自称“神庙建造者”的帕拉瓦王朝国王马亨德拉瓦尔曼一世，于公元7世纪初在泰米尔纳杜地区开辟了一系列印度教石窟柱廊。其子即位后，敕建独立式岩凿神庙开始出现，后来的南印度印度教神庙多以此为建筑范式。朱罗王朝于11世纪初在今坦焦尔兴建的布里哈迪希瓦拉神庙是印度现存最高大的神庙，俗称坦焦尔大塔。整个神庙用大块花岗岩石料垒砌而成，围以长方形回廊庭院。主殿平面为方形，边长25米。双层圣所上方耸立着13层角锥形悉卡罗，高达61米。顶端盔帽形盖石重达80吨，据说是沿着一条长达6公里以上的土坡牵引安放到塔顶的。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宏伟的工程。众多壁画、雕刻及各种装饰使这座巍峨壮观的神庙显得富丽堂皇。马杜赖的米娜克希神庙建于17世纪，也是南印度极其有名的一座神庙。上文雕刻部分提到的埃罗拉石窟，有17座印度教石窟神庙。其中第16号窟凯拉萨神庙不但是一座印度教雕刻艺术的宝库，也是一座建筑巨构。就建筑规模而言，它比希腊雅典卫城上供奉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帕台农神庙远为宏伟壮观。施工过程中，仅工匠凿掉的岩石就多达二十万吨。它集建筑艺术雕刻艺术于一身，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因此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它受到艺术史家的反复称道，被誉为“印度岩凿神庙的顶峰”、“印度建筑最奇异的狂想”、“雕刻的建筑”、“岩石的史诗”、“韧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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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座在世界建筑史与雕刻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受到这样的评价当然是十分公允的。它充分体现了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能力和非凡的艺术想象能力。象岛石窟则完全是印度教石窟神庙。与佛教寺庙相比，印度教神庙不但工程难度大，艺术内涵也更丰富。印度教建筑的象征意义也十分明显。

四、音乐

印度音乐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1500年前后问世的《梨俱吠陀》中的颂歌，可以被看作最早的歌词。《娑摩吠陀》则是上古时期的歌曲集，专供祭司在祭祀时吟唱。“娑摩”的意思就是曲调。因此可以说，同戏剧一样，印度音乐也很可能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

印度人将音乐视为一种能够使人的灵魂超脱俗世并升华到精神世界的崇高艺术形式。而印度文明历来就有轻物质重精神的倾向，音乐自然在印度人的生活中和心目中占有神圣地位。泰戈尔对印度音乐就持有这样的看法。

古代典籍证明，印度在上古时代就有了专业歌者和琴师。一些公元前后的石刻中也出现了他们的形象。在吠陀时代，维那琴一类的弦乐器和横笛一类的管乐器就已被制作出来。现在印度常用的一些民族乐器与之一脉相承。可能是在吠陀后期，印度音乐家在观察到不同动物的鸣声存在音差之后得到启示，将四声音阶改进成为七声音阶。印度的七声音阶被认为分别代表孔雀、乳牛、山羊、鹭鸶、夜莺、马、象七种不同动物的叫声。《阿闼婆吠陀》中就有关于七声音阶的说明。在史诗时期，音乐在王室的扶植下获得迅速发展。公元前后，声乐由宗教仪式的要素演变成为一种高度世俗化的艺术。在器乐方面，梵语两大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中提到的乐器就多达二十余种。在乐理方面，除七声音阶外，这时还出现了印度音乐特有的七种调式。上文提到的《舞论》一书，虽然重点总结的是戏剧理论，但也是印度最早的音乐理论文献。婆罗多制定的音乐规则至今依然为印度音乐家所遵循。从迦梨陀娑的戏剧作品看，他也是一个深谙音律的人。

“拉格”是印度音乐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梵文原意“色彩、情绪”或“着色”。在印度古典音乐中特指具有调式意味的曲调框架。拉格由规定的一组5—7个音组成，供即兴演奏或歌唱使用。其数量约300个，常用者约100个，但基本拉格为6个。这6个基本拉格是男性曲调，又由它们派生出一些女性曲调，名为拉吉尼。拉吉尼被人格化为拉格的妻子。每个基本拉格配有5个拉吉尼，总计36个曲调。特定的拉格和拉吉尼只能在特定的季节或一天中的某个时辰演唱，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或情绪，即表现印度传统美学的九种“味”，否则将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受到嘲笑。印度音乐由此形成旋律优美、微妙细腻和变化多端的鲜明特点。

印度古典音乐最初为一个体系，但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分为两大流派，即印度斯坦音乐与卡纳塔克音乐。印度斯坦音乐属于北方音乐体系，形成于14世纪，主要流行于北印度、东印度以及今安得拉邦北部地区。它的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受外来音乐特别是波斯和阿拉伯世俗音乐影响较多。16世纪莫卧儿王朝时代，古典音乐从宫廷流向民间。莫卧儿王朝开国皇帝巴卑尔自己就深通音律，第三代皇帝阿克巴也热心赞助音乐。实际上，除奥朗则布外，所有莫卧儿王皇帝都热爱并赞助音乐。印度斯坦音乐严格遵守拉格的时间规定，一般采用19世纪音乐家帕德肯代制定的以10种基本音阶为基础的10种同名拉格分类法。

卡纳塔克音乐属于南方音乐体系，起源于吠陀时代，形成于14世纪以后，宗教色彩浓厚，受外来音乐影响较少，基本上保持了印度本土传统音乐的特色。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是卡纳塔克音乐的黄金时期。作曲家特亚加拉贾（1767—1847年）、迪克西塔尔（1775—1835年）和夏司特里（1763—1827年）被并称为卡纳塔克音乐三杰。卡纳塔克音乐有72种基本拉格，依音阶中7个音排列顺序和音高变化的不同而产生，节奏规定没有印度斯坦音乐那么严格。

印度人能歌善舞，因而民间音乐也十分发达。古典音乐主要满足审美需要，而民间音乐却具有各种社会功能。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都需要音乐。在丰收季节、娶妻生子之时，人们载歌载舞，以示庆祝。所以，在印度的山野林间、河流海洋之上，都可以经常听到旋律优美的歌声。西孟加拉、马哈拉施特拉和安得拉等邦的民歌都富于地方特色因而十分著名。印度民间音乐的音域十分宽广，许多民间歌曲可以达到三个八度。插曲丰富的印度电影的繁荣和普及，也推动了民间音乐的发展。印度诗人泰戈尔十分欣赏民间音乐。他在吸收民间音乐养分的基础上创作歌曲两千多首。这些歌曲又回到民间，为渔夫村姑所传唱。近来，西方流行音乐也开始传入印度，摇滚音乐受到城市里一些青年的欢迎。

印度乐器品种丰富，主要分为弦鸣乐器、革鸣乐器、体鸣乐器和气鸣乐器四类。其中七弦乐器维那琴、西塔尔琴、双面手鼓等都很有特色，也都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印度音乐曾经对中国古代音乐产生巨大影响。在东汉时期，印度音乐随佛教一道传入我国。公元3世纪，佛教音乐开始在中国流行。在隋代，七声音阶传入我国。唐代音乐十分发达，其中就有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居乐、西域乐等直接或间接源于印度的音乐成分。

五、舞蹈

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出土的印度河文明遗物中，就有舞女青铜像和表现男性舞者的石雕像。它们说明，印度先民十分喜欢舞蹈。在印度的神话传说中，神明是最初的舞者，表演创造、保护和毁灭之舞。按照传说，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婆是印度舞蹈的始祖。据说他会跳108种舞。宇宙就在他的舞蹈之中周而复始地走向毁灭和新生。他的舞王形象十分驰名。很可能，印度舞蹈也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最初的职业舞者，需要在祭祀时表演舞技以取悦神灵。因此，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印度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舞蹈还是印度戏剧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公元2世纪时问世的《毗湿奴往世书》中还提到过一部舞剧的名字。显然，在婆罗多写作《舞论》之前，印度舞蹈就已经十分繁荣和成熟。根据《舞论》，舞蹈已是当时印度所有重要庆祝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舞论》为印度古典舞蹈制定了规则，而且至今依然是印度所有古典舞蹈形式的理论源泉。

印度古典舞蹈分为南北两大体系和四大流派，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变迁，每一种舞蹈形式在演变之后均具有独特的技巧，但它们还是拥有一些共同的审美原则和技巧特点，同时都从印度神话汲取营养。

婆罗多舞是南印度的一种古典舞蹈流派，起源于今泰米尔纳杜邦。原系神庙舞女的敬神舞蹈。16世纪传入宫廷。现代形式的婆罗多舞是在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但在1910年至1930年之间一度处于低谷，随后迅速得到复兴并登上舞台。婆罗多舞是一种独舞，通常由一名女演员演出。舞蹈分为六节：（1）序，祈祷并致礼；（2）纯舞蹈，演员随鼓乐节奏起舞；（3）短舞，以表情和手势简略表现泰卢固语或泰米尔语伴唱歌词的内容；（4）叙事舞段，以动作、表情和手势细腻表现全部故事情节，同时模拟几个不同角色；（5）抒情舞段，以轻快的舞姿表现对神的赞颂；（6）纯舞蹈，动作迅疾，收煞爽利。第四节为舞蹈中心和高潮，演员须在作为道具的供盘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舞姿取自并模仿印度雕刻作品，演员须屈膝而舞。

卡塔卡利舞也是南印度的一种古典舞蹈流派，起源于今喀拉拉邦。“卡塔卡利”意为“故事表演”。该舞蹈实际是承袭古代梵剧形式的舞剧，而且至今仍以梵语诗歌伴唱。当地民间在古代曾经流行演出舞剧，内容为神话传说，演出单位既有乡民剧团，也有职业剧团。卡塔卡利舞即从这些舞剧演化而来。该舞蹈植根于1500年前，在印度西南沿海流行也已近三百年。主题多取自梵语两大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及印度教神话，经常在乡间神庙旁露天舞台通宵达旦地演出，月明之夜通常在旷野演出。舞者均为男性，运用24种基本手势、面部表情和动作叙述剧情。面部化妆浓墨重彩，类似中国京剧脸谱。绿脸代表高贵英武的正面人物，绿底红花脸代表妖魔，橙色脸代表王后、公主等由男性扮演的正面女角。化妆一次，须花费三个多小时。服装和头盔均十分考究。

卡塔克舞是北印度的一种古典舞蹈流派，起源于今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的寺庙。“卡塔克”意为“说书人”。这些说书人在寺庙里讲述往世书中的故事，常以歌唱和舞蹈动作助兴，卡塔克舞由是诞生。最初与婆罗多舞非常相似。一度曾经是表现黑天与罗陀爱情故事的歌舞剧。穆斯林入侵后，卡塔克舞一度销声匿迹。后在17世纪始由莫卧儿皇帝恢复。莫卧儿王朝舞蹈音乐的影响使这种舞蹈的形式发生很大变化，演出地点也从寺庙转向宫廷。今天，卡塔克舞依然凝聚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种文化的成分。男女舞者可对舞蹈段落自由发挥，节拍迅疾，动作复杂，强调旋转和足部动作，舞者踝系脚铃，脚掌配合鼓点快速踏击，铃声铿锵，闻之令人动容。其服装与主题多取自莫卧儿细密画。如果说婆罗多舞重在手势，那么卡塔克舞则强在足功。

曼尼普里舞也是北印度的一种古典舞蹈流派，起源于今印度东北部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曼尼普尔邦。最初是山民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跳的集体舞，表现内容属于地方文化，后受印度教毗湿奴派影响发生变化。早期舞蹈内容以舞王湿婆及其妻子雪山神女为中心，后受虔诚运动影响而以表现黑天与罗陀的爱情游戏为重点。它是民间舞蹈经与古典舞蹈结合而成为一种抒情舞蹈。舞蹈音乐旋律古朴，舞蹈动作流畅娴雅。曼尼普里舞不像上述舞蹈那样注重面部表情和手势，它主要通过舞者腰身和四肢的轻柔流动来表情达意。

由于多种宗教、多种种族的存在，特别是由于众多少数民族和部落民的存在，印度民间舞蹈多姿多彩，异常丰富。在收获、结婚、添丁等喜庆的日子，居住在山野、森林和村庄中的人们都会翩翩起舞，表达自己的欢乐心情。舞蹈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舞蹈在风格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可依照舞蹈场合分为工作性、季节性、演武性、宗教性和仪式性五种。舞蹈动作以模仿自然和劳动等为特点，如表现自然富丽的色彩、季节的流转变化和播种水稻、采集食物等。有些民间舞蹈亦很浪漫。例如，在素有舞蹈之乡之称的曼尼普尔邦，年轻人在月光下一边轻歌曼舞，一面谈情说爱。印度民间舞蹈是一座蕴藏着无数舞蹈资源的宝库，具有无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实际上，大多数技巧精湛的印度古典舞蹈起源于民间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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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古代科学技术

印度是一个具有悠久科学术

印度是一个具有悠久科学技术传统的国家。虽然印度先民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特别注重精神问题，他们还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在天文、数学、历法、化学、医学、农学、生物学等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天文、数学与医学领域，印度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天文学

印度古人为了确定祭祀与重要典礼的日期，早在吠陀时代就开始了有意识的天文观察。天文学家研究日月运行，以便制定历法，为祭祀等重要宗教活动确定时间，为农耕确定节令。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都对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些宗教人士，特别是祭司，甚至对宇宙的由来和结构作了大胆的推测。

为了正确解读吠陀经典和进行祭祀，印度古代先后出现了六部诠释吠陀的重要典籍。它们被称为吠陀支。《吠陀支天文篇》（音译《鸠底舍》）便是其中之一。它是印度古代著名的天文学著作。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但其中所蕴涵的思想和知识却产生于吠陀时代或稍后。其作者据传是拉迦图。该书以偈颂形式附属于《梨俱吠陀》和《耶柔吠陀》之后，分别有36偈和44偈。耆那教天文学家在公元前一千纪期间也著有《耆那教天文篇》，阐述该教颇为独特的宇宙观。自然，这一早期天文学著作中难免错误之处。

古代印度人凭借肉眼观察天体，很早就对所谓七曜有所心得。七曜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与土星。最迟至吠陀时期，印度人已开始注意日食与月食现象。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罗与计都两颗隐星，它们吞食太阳或月亮，造成日食与月食的发生。印度天文学家认为，罗位于黄道与白道相交的降交点，计都位于黄道与白道相交的升交点。七曜与罗、计都合在一起，称为九曜或九执。吠陀时期的印度人认为，太阳是宇宙惟一的光源，与季节的交替和风的形成有关。他们还认识到，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是由太阳照亮的。他们也注意到了月亮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月相，学会以太阴日计时，并形成了作为时间单位的月的观念。印度不同地区存在两个太阴历体系，分别以新月之日或满月之日作为一月的开端。在北印度和德干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以满月之日作为一月的起点，在泰米尔人居住的南印度地区，则以新月之日作为一月的开始。

根据《吠陀支天文篇》，印度古人已经知道，一年有366天，5年为一个周期，共1830天；一年又分为12个朔望月，每一周期为62个朔望月，其中有两个闰月；一朔望月约为29.516日。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一天就是一天。为了方便起见，每月定为30日。这样，过两个月实际会比2朔望月多出近一天，故必须从日历中减去一天。这一失去的一天被称为“消失日”。《吠陀支天文篇》记载了计算确定“消失日”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书中详细说明了计算与测定太阳和月亮位置，以及测定春分点位置的方法。书中还列出了二十七宿的名称。这是古代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所谓二十七宿，是分布于黄道、赤道带附近一周天的星座系统。印度古人发现，月亮与恒星的位置关系，以每27个太阳日又7小时45分为周期发生变化。他们在描绘天图时根据星宫将天空分为27区，并依据黄道带的星座名称分别给予相应名称。由于恒星月实际上几乎等于27又三分之一天，印度稍后的天文学家又追加了一个名为阿毗止（Abhijit）的星宿，使二十七宿成为二十八宿。阿毗止其实就是中国古人也早已认识并命名的织女星。

中国古代也有过二十七宿的说法。《史记·天官书》云：“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故在营室”，镇星原属营室之谓也，后来才被单独划分开来。中国关于二十八宿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其确认与命名应当更早。印度的二十八宿的组成与我国的二十八宿只有一部分相同。然而，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与印度的二十八宿同出一源。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指出：“总的数目，二十八对二十八，是完全一样的。其间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因此，他倾向于赞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观点，认为印度的二十八宿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薛克翘先生认为，“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并非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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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与印度的二十八宿孰先孰后和传承关系尚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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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阿拉伯的二十八宿，则普遍认为是从印度传过去的。公元7世纪时，印度天文学的成就已经名闻遐迩，巴格达的哈里发就聘有印度的天文学家。如今，印度远古时期的观象台已经荡然无存，但是斋普尔和德里等地保留下来的17与18世纪的天文台，却规模宏伟，所装备的仪器十分精确。

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6年入侵印度后，印度天文学家开始与外国的天文学者有所接触，从而使印度天文学获得巨大进步。到公元5世纪初时，印度古代五部历数书中最重要的一部《苏利耶历数书》问世，取代了传统的《吠陀支天文篇》。现代印度学者认为，它是由多代学者不断修订增补而成的。全书分为14章，计500颂，涉及行星的运行和位置、日食和月食等天文现象，谈到宇宙论、时间的测定、子午线及方向的测定等。该书认为，行星运行的动力来自宇宙风。此说虽然荒诞，但寻找宇宙动力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该书提出春分点是摆动的，对其摆幅的计算结果比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数值要精确。该书在描绘宇宙图景时采用了所谓“大时”观念。大时又被分为四个宇宙时代，每一阶段为数十万至上百万太阳年不等。比大时更长的时间单位是“劫”，相当于1000个大时或43.2亿个太阳年。关于大时的说法，在今天看来虽然未必科学，但却表明，印度古人具有宏大的时间观念，并且隐约认识到宇宙有生有灭的客观规律。

公元5—6世纪时的阿利耶毗陀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他是印度古代首屈一指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生于今北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巴特那史称华氏城，是一座文化古都，也是一个学术中心。阿利耶毗陀曾在那里进行天文观测。当地佛学中心那烂陀寺在当时就专门规定学生必须学习天文。由此可见，当时天文学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阿利耶毗陀的数学功底使他成为以数学为基础的新天文学的先驱。从那时起，印度天文学开始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阿利耶毗陀于公元499年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阿利耶毗陀论》（又译为《圣使集》）一书。全书由118个偈颂组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天文表集，为作者创立的数字系统，用以表示天文数据。第二部分是算法。第三部分是时间量度，讲述天文记时法。第四部分讲述地球以及地球与太阳、月亮等太阳系天体的相对位置。他还在书中介绍了关于日月五星和罗、计都两个隐星运行的计算方法，以及日月食的推算方法。他准确地解释了日食与月食的成因，并能准确预先计算日食与月食发生的时间。他指出，当月亮遮蔽太阳之时发生日食。随后，公元6世纪时的另外一位重要的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意译彘日）解释了月食的成因。他指出，当月亮进入地球的阴影时就会出现月食。阿利耶毗陀与伐罗诃密希罗从两个侧面着手，合力破除流行了近两千年的关于罗、计都两颗隐星吞吐日月造成日食和月食的错误说法。古代印度人在日食或月食发生时要举行宗教仪式，所以准确预报日食与月食发生的时间事关重大。

阿利耶毗陀在天文学方面最惊世骇俗的学说是他的日心说。他大胆地提出，地球是一颗行星，不但围绕太阳公转，而且围绕自身的轴自转。阿利耶毗陀的这一天才发现，闪现出印度古代文明的伟大智慧。当时，托勒密地心说已经在西方流传开来并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被奉为圭臬。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才使日心说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那么，哥白尼是否曾经借鉴阿利耶毗陀的学说呢？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阿利耶毗陀论》在公元8—9世纪被译成阿拉伯文，后来传入处于文艺复兴前夕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及欧洲其他地方。哥白尼于1500—1503年曾在意大利留学，因此完全有可能接触到阿利耶毗陀的学说。阿利耶毗陀还写了另外一部天文学著作《阿利耶毗陀历数书》，提出以子夜作为一日之开端的科学观念。

伐罗诃密希罗生于历史名城乌贾因。除了科学解释月食成因外，他对印度天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编纂了《五大历数全书汇编》，因而将印度古代天文学方面的著述与成就保留下来。此外，他还撰写了《广博观星大集》等五部著作。不过，它们主要是一些占星学方面的著作，论述个人星相和行星运行对人生的影响。

阿利耶毗陀的天文学思想，特别是他提出的以数学作为天文学研究基础的科学方法，对印度后世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7世纪时的著名天文学家巴斯迦罗（又译为婆什迦罗）第一撰写了《大作明论》等三部天文学著作，进一步阐发阿利耶毗陀的理论与方法。与巴斯迦罗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天文学家婆罗门笈多（意译为梵藏），最初对阿利耶毗陀的地动说和日食理论予以抨击，后来实际上接受了阿利耶毗陀的理论与方法，撰写了《婆罗门历数书》（628年）和《历法甘露》两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他书中的天文学数据相当精确，超越了前人。因此，他的这两部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从而对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后来，这部著作又被译成欧洲文字，题为《宇宙的开端》。12世纪时，印度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巴斯迦罗·阿梨（又称巴斯迦罗第二），在数学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天文学名著《天算妙要》。他曾担任负有盛名的乌贾因天文台的负责人，足见他在当时印度天文学界的地位。他仔细观测了天体运动的规律，研究了它们运动的原因。他的书涉及行星位置、天体会合、日食月食、宇宙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他还在书中谈到许多天文观测的工具和仪器。显然，他在研究天文学中的数学方法也与阿利耶毗陀一脉相承。

印度天文学的传统经历悠长的岁月一直保持到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近代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和理论逐渐为印度天文学家所了解。由是，印度的天文学体系逐渐与西方近代天文学合流，从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发展。

二、数学

印度数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文明时期。当时已经出现的祭坛以及城市建设和规划，显然需要一些基本的测量和计算。所应用的数学知识，比毕达哥拉斯的一些发现至少早了两千年。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商人在与西亚国家进行贸易时，也需要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印度数学中的二进制和十进制就产生于这一时期。所以，印度古代的数学与宗教伴生，随后又直接应用于城市建设与规划。数学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天文学也促进了数学的进步。上文提到的《吠陀支天文篇》的作者拉迦图就曾经在其书中写道：“犹如孔雀头上的羽冠，蟒蛇头上的珠宝，天文计算是吠陀支中所有知识的顶端。”在19世纪，由于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印度远古时期的数学成就未能得到科学史学者的应有重视。

印度古代数学的产生，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设计和构筑露天祭坛时，需要一些简单的几何知识。吠陀文献中包含着明显的数学内容。《梨俱吠陀》中包含的数列内容表明，其作者的数学知识已经超出初级范围。吠陀文献中还出现了无限和零的概念。十、百、千、万这样的整数也已被认识。后吠陀时期，数学著作已经在印度出现。它们的总称为“绳经”。绳的梵语词根sulv，意思就是度量。能够被称为“经”，表明它们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流传至今的绳经有七种，即《宝陀耶那》、《阿跋私坛巴》、《摩那瓦》、《梅特拉耶那》、《伐拉哈》和《瓦都拉》。这些绳经均系后人以著者姓氏命名。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论著。其中《宝陀耶那》一书最具有代表性。该书不但提出了勾股定理，而且提出了分数概念，并运用分数算出了√2的近似值。数学家宝陀耶那还计算出一些多元联立不定方程组的正整数解。由于这些著作的内容和性质，它们也被称为“数经”。它们主要讲述与建筑祭坛有关的知识，总结归纳了吠陀时期的有关数学成就。祭坛形式多样，涉及多种几何图形。绳经主要研究了正方形、长方形、平行四边形、等腰梯形、菱形、直角三角形、边长为整数的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圆等基本几何图形的性质，归纳出一些几何定理。这些著作以几何术语提出命题，以几何加代数的方法解决问题。《宝陀耶那》提出的勾股定理明显早于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过去一直被认为起源于希腊人的几何证明方法，在绳经中多处出现。有些数学史专家发现，绳经是古巴比伦和埃及中王国数学知识的来源。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绳经中包含的数学思想，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就已经产生。因此，H.J.J.温特认为，绳经对于数学历史学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确实言之有理。

发明现称阿拉伯数字的数字系统是印度古代数学对世界文明的另一重大贡献。根据印度考古发现，这一数字系统可能是在佛教诞生之后出现的。这些数字书写符号连同其他数学知识，或是经由前往印度西海岸经营贸易的商人带回阿拉伯地区，或是经由公元8世纪初征服信德的阿拉伯人传往穆斯林社会。阿拉伯语中数学一词为hindisat，意思是“印度之术”。这说明，阿拉伯世界的数学知识源于印度。后来，印度数字系统经中东阿拉伯地区传入欧洲，西方人未加详考，称之为阿拉伯数字。这在古代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发明只要适用，人们并不会刨根问底，究其来源，何况印度古人不但没有知识产权观念，而且完全漠视个人浮名。然而，现代人是不会轻视印度数字系统对世界的意义的。A.L.巴沙姆认为：“在这方面，西方世界受惠于印度的程度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过度。如果没有发达的数学体系，大多数被欧洲引以自豪的伟大发现与发明，都将不可能，如果欧洲一直被不便使用的罗马数字所束缚，这些发现与发明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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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科学史学者萨尔顿也曾经指出，我们的数字和零的使用，是印度教徒发明的，然后经由阿拉伯人传给我们。这些评价总算厘清了事实，无疑是得当的。零的概念在印度的形成，与印度宗教哲学中“空”的观念有关。有些学者认为，零（0）的符号在孔雀王朝后期，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即已经为印度人创造出来。此前，零位被处理成一个空位，在记账和计算等方面造成许多问题。无穷大似乎也与印度哲学中认为宇宙本原梵是无限的这一观念有关。零与无穷大的概念，直到中古时期才得到完全的理解。

印度古代数学的发展在笈多王朝时期达到顶峰，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继续发展，从而取得了许多世界领先的重大成就。前面天文学一节中提到的阿利耶毗陀，不但是公元5世纪时印度伟大的天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撰写的《阿利耶毗陀论》一书，无论在天文学领域还是数学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该书第一部分天文表集里，使用自己独创的数字系统，简洁明了地记录有关天文数据。他在该书第二部分算法中，介绍了多种数学问题的计算方法。他在几何和代数两个领域都获得了突破。在几何学方面，他找到了求解三角形面积和圆形面积的方法，也找到了求解角锥体体积和球体体积的方法。在代数方面，他已经得出求解平方根、立方根和二元一次方程的正整数解的方法；他提出的三角函数表与现代精确计算的数值相比误差很小。他在数学方面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计算出了圆周率л的近似值为3.1416。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南朝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也在公元5世纪计算出了圆周率的值。他推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应当说，阿利耶毗陀与祖冲之代表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他们得出的圆周率值都比希腊人精确，领先世界一千余年。随后，印度的数学家们又将圆周率的值计算到小数点后9位。阿利耶毗陀在数学方面的惊人成就，就同他在天文学方面的伟大学说一样，首先吸引了阿拉伯学者的注意，接着传入欧洲并为欧洲人所熟悉。

在阿利耶毗陀之后，上文提到的天文学家婆罗门笈多也对印度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天文学著作《婆罗门历数书》中有两章专门论述数学问题，内容涉及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诸多方面。除了整数、分数和四则运算等基础数学内容外，他还引入了负数的概念，确立了正负数的加减规则。此外，他还得出有关比例、联立一次方程、等差级数、二次方程等数学问题的算法。他还论证了有关直角三角形、三角形、四边形、梯形、圆形等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以及求体积等立体几何方面的多种定理和计算方法。他懂得如何从共圆四边形的边出发求得其面积和确定其对角线。不过，由于他的著作中的许多问题与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的问题相同，也有人认为他曾经受到中国数学的影响。值得称道的是，《婆罗门历数书》中的许多天文学数据在精确程度方面超过了《阿利耶毗陀论》。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该书中专设一章批评《阿利耶毗陀论》中关于地球转动的伟大学说。不过，这倒从反面为阿利耶毗陀的天才创建的确存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婆罗门笈多之后，公元9世纪时的印度数学家摩诃毗罗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曾在拉什特拉库塔王朝宫廷里任耆那教规范师，并于公元850年完成《算法精义》一书。他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算术、代数与平面几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复杂的计算命题。在算术方面，他似乎对趣味算法情有独钟。他列出了一些积为特殊数字的乘法算式，如27994681×441=12345654321等。在代数方面，他能解出一些特殊的高次方程如4次方程的两个正整数根；他还能求得一些特殊的四元一次三式联立不定方程组的整比例解。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印度有史以来数学家中第一个提到椭圆面积计算方法的人。

前面提到的印度12世纪著名天文学家巴斯迦罗·阿梨，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与婆罗门笈多一脉相承，但有重大突破。他于1150年完成的《历数精粹》中有两章论述数学问题。他规定了负数的乘法规则。例如，他规定的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的规则，实际上开了代数符号现代约定的先河。他是世界上最早对任何数除以零的意义有所领悟的数学家。他已经开始以字母表示未知数，与现代代数的用法非常相似，从而丰富并简化了数学语言，使之更为明晰和科学。他已经能够解一次与二次不定方程。他发现了正数的平方根的双值性，指出二次方程有两个根。他研究了许多多边形，一直到有384条边的正多边形，以求得π的更为精确的数值。他研究三角学与组合学卓有成就。他设计了计算球面面积的求和方法，这一方法被世界科学界认为相当于微积分的雏形。正是他将印度宗教哲学中关于无限的观念发展成为数学上的无穷大概念。他认为，无穷大不论除以任何数字，其商都还是无穷大。他在数学方面的精湛造诣，使他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12世纪之后，印度先是由于宗教、民族冲突和政治动乱，后又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很难有人能够潜心研究数学。于是，数学在印度的发展几乎停滞。不过，地处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地区却远离兵燹，相对平静，因而在15—17世纪之间还是有数学家在正弦、余弦和反正切函数的级数展开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印度民族的数理逻辑能力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相当突出的。这一传统尽管曾经一度衰落，但在近现代，尤其是在印度独立以来，却获得神速而巨大的恢复与发展。印度计算机软件业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短暂时间内异军突起，就与数学底蕴深厚这一民族传统具有渊源关系。

三、医学

印度古代医学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世界上占有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

印度古人可能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即已萌发了原始的卫生观念，开始积累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当时，城市里已经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公共浴池。这虽然可能与宗教祭祀时须洁身有关，但也与人们在文明发达之后重视卫生有关。在印度河文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曾经提到药用鹿角与乌贼骨。同中国古人一样，印度先民早就认识到了鹿茸有滋补作用。乌贼骨又名海螵蛸，功能为止血、燥湿和收敛，研粉外用，可治疮疡和外伤出血。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生物药品。印度地处热带与亚热带，固然使人类易于从自然界获取食物，但也适于各种疾病的滋生和蔓延。与今人相比，古人的生活环境可谓危机四伏。为了种族的健康和繁衍，古代印度人必须十分关注自身的健康、治疗与防病。显然，印度医学是在古人不断认识自我与客观环境并不断实践与总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印度的广阔森林中蕴藏着异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它们随着印度古人有关知识的增加而在医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掘与应用。

在吠陀时期，四部吠陀本集中最晚问世的《阿闼婆吠陀》中已经包含了不少医学方面的内容，表达了古人对驱除疾病和求得长生的强烈愿望。同大多数民族早期医学的情况一样，吠陀时期的医学基本上是一种巫医。《阿闼婆吠陀》这部巫术诗歌集中的许多咒语，就是巫医用来驱逐疾病的。该诗集中涉及的疾病种类繁多。金克木先生将这些疾病归纳为发烧（疟疾？）、癞病、黄疸、水肿、瘰疬、咳嗽、眼疾、秃顶、虚弱、骨折、外伤、蛇咬、食物中毒、疯狂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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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烧可能是疟疾，但也可能就是热病。疯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失常。印度的丛林草莽之中毒蛇众多，因此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遭遇蛇咬的事情经常发生。不过，咒语只能起一点心理安慰作用。一首诗，无论写得多好，也是治不了病的。然而，《阿闼婆吠陀》中记载了人体骨骼的准确数目，也透露了一些关于药物、治疗、解剖、胚胎、生理等学科的知识。这些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讲述植物和医药的“生命吠陀”，是印度医学理论的源头。它是四种副吠陀之一。根据印度教传说，这些医学知识是由天神传授给人类的。大梵天被认为是生命吠陀中医学知识的创造者。后来，这些知识为生主、双马童、因陀罗诸神一一相传，最后传给了妙闻等人世名医。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森林中静修的哲人在患病自治或为他人疗疾的过程中产生并积累了最为原始的医学知识，然后不断薪传下来，并不断予以修订和补充，从而形成了一套医学理论体系。婆罗杜伐迦和昙梵陀利是传说中生命吠陀医学的始祖。他们很可能是印度远古时代的名医。后者曾向门徒讲授生命吠陀，其内容后来记载在《阿闼婆吠陀》之中。说人间医学来自天神，不过是古代医生为了神化自己以提高威信的一种常见手段。这其实与君权神授说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生命吠陀涉及人体的四个部分，即肉体、思想、智慧和灵魂。生命吠陀主张人通过饮食、医疗和养生等手段来祛病、健身和延寿。生命吠陀包括内科学和外科学两个主要学派，并有八个分支学科。生命吠陀强调整体思想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应的理念。

生活在公元1—2世纪时期的遮罗迦和约生活在公元4世纪时期的妙闻，是生命吠陀最著名的传人，是印度古代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医学实践与著作标志着印度古代医学科学的成熟。巴沙姆认为，他们创立的医学体系在某些方面堪与古希腊医宗希波克拉底及古罗马医师加伦媲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两位西方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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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他们在印度医学史上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遮罗迦与加伦生活在同一时代。到了妙闻时代，希腊与罗马的医学成就有可能为印度人所获悉。

遮罗迦在世时期正是贵霜帝国统治时期。据说，他曾经担任贵霜王迦腻色伽的御医。他所著《遮罗迦本集》是公元纪年初期北印度最早研究生命吠陀的权威著作。可以认为，这部医学巨著既有对前人医学知识的总结，也有遮罗迦本人的研究心得。由于遮罗迦生平不详，对他生活的年代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没有提到佛陀及佛教哲学，因而推断他可能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1890年，西方考古学家在新疆库车佛塔遗址中发掘出一些梵文医学典籍，其中有不少引自《遮罗迦本集》的内容。我国佛教文献学专家方广研究员认为，库车文献的年代可以断定为公元350年左右。那么，遮罗迦在此之前在印度应当已经享有盛名，并且开始传出国外。有时，我们对于古人传播或求取知识的能力与毅力可能估计偏低。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医学到公元初期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因此需要对既往医学成就予以总结。《遮罗迦本集》共有120章，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医学基本原理，第二部分为诊断学。其余部分对生理学、解剖学、药理学、治疗学等分别予以探讨，对热病、癫痫、肿瘤等八种主要疾病的研究尤为深入，同时提出了营养、睡眠和节食等现代医学也十分重视的摄生问题。他在药理学部分提到以植物为主体的药物五百余种。因此，《遮罗迦本集》尽管是一部内科学经典著作，但却体系完备，历来有“古印度医学百科全书”之誉。

遮罗迦已经天才地认识到病菌与人患病有关，但并不认为病菌是致病的惟一因素。他认为，人所以患病是由于体液失衡。他所谓的体液，除了传统医学中提到的三种主要体液风（气息）、胆汁与痰之外，还包括血液。这就将人患病的主客观因素结合了起来。我国唐代高僧义净（635—713年）在旅印期间也曾留意印度的医学理论。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指出，印度人体液失衡致病之说，相当于“神州沉重、痰、热黄、气发之异名也”。由此不难看出这一理论在印度的盛行。风、胆汁和痰如能保持平衡，人就可以保持健康，而一旦某种体液增加或减少，就为病菌在人体内生长创造了有利环境，于是人就会患病。

遮罗迦十分重视医生的职业道德。他虽然身为御医，但并非不给普通人看病。实际上，他不断奔走，宣传医学知识，为各种普通人解除病痛。他在一批学生学徒期满举行庄严宗教仪式时，曾经指示一位医生向这些行将进入杏林的弟子宣讲医德。这篇讲演集中体现了遮罗迦本人的医德观念。遮罗迦认为：“你们如若要在行医、生财和名声方面获得成功，要想在身后升入天堂，就必须在每天起床后与入睡前为众生的福祉祈祷，尤其要为母牛和婆罗门祈祷，你们必须竭诚为患者的健康而奋斗。你们绝不能背弃患者，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你们不能醉酒，不能作恶，不能结交不肖之徒。……你们必须和颜悦色……体贴患者，并不懈提高自己的（医学）知识。”他还认为：“当你们前往患者之家时，你们应当将自己的话语、心思、智慧和感官集中于患者及治疗，而非他处。……病人家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均不可对外乱说，亦不可将患者的病情透露给任何在获悉情况后可能对患者或有关人员加害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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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医生属于高级种姓序列，所以遮罗迦要求学生对婆罗门优礼有加。这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农业社会，母牛对于生产和生活非常重要，所以也被提及。由此可以推断，印度的人医在当时也兼任兽医之职。不过，遮罗迦关于医生职业道德的核心思想是，医生必须将全部身心献给医疗事业，治病救人的使命重于医生个人的生命，医生工作时应当集中全部精力，医生应当尊重患者的隐私。这些职业操守，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人难以做到，因此非常难能可贵。诚如巴沙姆所言，遮罗迦制定的医学规范令人想到举世闻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遮罗迦之后，一代名医妙闻成为印度外科鼻祖。其实，在妙闻之前，为了医治战争中受到弓箭和其他锐利武器伤害的士兵，印度医生已经对外科手术有所探索并形成传统。妙闻不但精通外科，而且对妇科等其他科目也十分擅长。因此，他还是古代印度医学分科的创始人。

妙闻十分重视医学实践。他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主张通过解剖尸体弄清并研究人体解剖学。印度古人实行火葬、水葬、天葬、土葬等多种葬制。从《梨俱吠陀》中有关葬礼的几首诗歌看，印度至迟在吠陀时代即已开始实行火葬。火对于印度教徒是神圣的，可以使人在身后得到净化。佛教也主张实行火化。印度哲学重视灵魂而轻贱肉体，因此在印度没有出现土葬风行或死后设法保存遗体的厚葬之俗。火葬等较为进步的葬俗，可能也与印度古人净化环境的理念有关。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医生想要寻找尸体以供解剖似乎并不困难。妙闻认为，无论任何人，只有通过了解人体本身才能成为技术娴熟的良医。他在实践中同时研究了胚胎学和人体解剖学。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产科学。他所著《妙闻本集》分为六篇，计186章，涉及医学通论、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外科学和各种疗法。通论占46章，主要阐述医学理论。解剖学占10章，病理学占16章，药理学占8章，各种疗法占40章，外科占66章。他在解剖学篇中说，用以解剖的尸体不可年纪太老，也不可长期患病。解剖之前，应对尸体妥善处理。尸体表面、四肢、内脏都应仔细查看。妙闻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也最透彻理解人体解剖学对医学科学发展重要性的外科医生。古代妇女生育时的妇婴高死亡率引发了妙闻的巨大同情与关注。他在《妙闻本集》中，对于胚胎发育过程、胎儿在子宫中的不同位置、分娩通道、分娩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其处置都有论述。在妇女地位低下的时代，能够如此关注妇科学，非有大医之仁心难以做到这一点。

作为一位外科专家，妙闻在书中详尽记述了三百余例不同的手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他还记述了121种手术器械的形制与用途，其中包括解剖刀、柳叶刀、钳子、镊子、导管、针、锯、钩、剪及探针等。手术项目包括剖腹术、膀胱结石切除术和整形外科手术等。其中膀胱结石切除术，领先于欧洲人近十个世纪。他发明的皮瓣移植技术至今依然为整形外科的基本医疗手段之一。他还为遭受劓刑的病人修复受损的鼻子，从而开创了印度的整形外科。他还能够为接受手术的病人采取一定的麻醉手段。他的书中甚至记载了用以修复伤疤的药物和细节。由于妙闻的开拓性贡献，印度外科医学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整形外科领域，印度更是长期保持优势。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就曾放下架子，向印度同行虚心求教。

同遮罗迦一样，妙闻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医德的人。他主张，医生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应当为嫠妇、贫者、旅客等处于困境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他认为，优秀的外科医生应当英勇果敢、精神集中、手法沉稳；既然病人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就应当不辱使命，将病人的生命视同自己的生命。他还认为，医生应当努力获得病人的信任。他在手术前后都要举行祭拜仪式，以使医患双方振作并保持精神力量。然而，对于猎人、罪犯等，他认为不应当予以救助。所以不救助猎人，是因为他们杀生害命。他对贱民也持排斥态度。看来，他的人道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包容一切的程度。当然，这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妙闻之后，著名医学家婆跋吒撰写的《八支心要方本集》是一部医学名著。婆跋吒大约生于公元6世纪与7世纪之交。约生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一代名医拉维笈多，撰写了《医理精华》一书，成为印度医学经典。该书内容主要讲述临床医学知识，收集了历代流传下来的众多医学验方。《医理精华》全书共分为31章，分别讲述了医学理论、药物类别、饮食法则、医疗细则以及热病、痢疾、出血症、肺病、肿瘤、皮肤病、痔瘘、疯癫、风湿病、酒精中毒、丹毒、创伤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北京大学陈明博士潜心学术，对这部重要医典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在近年将其译为现代汉语出版。他认为，“《医理精华》本身是一部传世的医书。它的结构在印度医学史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的几部主要医典，如内科专著《遮罗迦本集》、外科专著《妙闻本集》、《八支心要方本集》等，都是按照不同的治疗原则来编辑材料的，换句话说，它们是按照印度‘生命吠陀’医学的传统分类来安排医书的内容的。比如《八支心要方本集》分为六部、八支、一百二十章。六部分别是简述部、人体部、病理部、治疗部、疗术部和后续部。八支即‘生命吠陀体系’的八分医方。而《医理精华》是按照三十一个不同的主题来统率材料的，在具体操作上有巨大的优势。在此之后，从7世纪后半叶起，摩陀婆迦罗的《摩陀婆医经》以下，差不多都模仿了它。像《医理精华》一样，《摩陀婆医经》没有分部，只是由七十章组成，每一章主要论述一种疾病的病因与病理。当然，《摩陀婆医经》的结构在沿用这种方式的基础上，作了若干改进，由此《摩陀婆医经》的次序就成了后世印度医典的编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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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拉维笈多既是印度医典体系的改造者，也是印度医学的承先启后者。

印度医学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并倡议护理牙齿的。上文提到的遮罗迦，在论及预防疾病时专门提到保护牙齿的重要性。他主张每餐饭后用清水漱口，同时用齿木刷牙。这在当时的印度渐成风气，以至于引起了我国唐代旅印高僧义净的特别兴趣与关注。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中记载：“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盐漱清净，方行敬礼。若其不然，受礼礼他，悉皆得罪。其齿木者，梵云惮哆家瑟诧。惮哆译之为齿，家瑟诧即是其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若也逼近尊人，宜将左手掩口。用罢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别用铜铁，作刮舌之篦。或可竹木薄片如小指面许，一头纤细，以剔断牙，屈而刮舌，勿令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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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在古代印度，刷牙事关重大。不仅与待人接物的社交礼仪有关，而且与个人健康关系殊深。这与现代文明卫生理念是十分接近的。刷牙的工具齿木可以说是现代牙刷及牙签的前身。按照义净的记载，举凡柞条葛蔓、楮桃槐柳，皆可用为齿木。但是，“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嚼头成絮为最。粗胡叶根，极为精也。坚齿口香，消食去。用之半月，口气顿除。牙疼齿惫，三旬即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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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疼西国迥无，良为嚼其齿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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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原始的牙刷，效果竟然不错。难怪义净要不厌其烦，备细记载，以传东土。

由于印度古代医学与古代希腊医学所用理论术语有相同之处，两者可能有渊源关系。相互影响是可能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印度医学对阿拉伯医学也有影响。不过，印度医学也曾受到阿拉伯医学和中国医学的影响。例如，直到12世纪，印度医生在中国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下，开始在为患者诊病时注意查看其尿液与脉搏。13—14世纪时，在穆斯林王朝统治时期，来自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优那尼医学体系开始在印度生根，随后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流行开来。

除了天文、历算和医学之外，印度古代在物理、化学、冶金等领域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印度科学技术，最初是以宗教为推动力的，后来开始向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并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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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伊斯兰文明的侵入

印度在地理上是一个统一体，然而在它长久的古代历史中，除阿育王时代，以及较小程度在笈多王朝和戒日王时代有过短暂的政治统一外，呈现的常是列国纷争、干戈不息的分裂局面。每一个统治者都把建立尽可能广大的王国当做他的最高理想，因而他的基本政治信条，乃是把邻国当做自己最危险的潜敌。地域广大，种族复杂，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蕃篱，也为这种分裂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印度的政治分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它的社会进步带来了不利影响，是迄今还在不断争论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即无休止的战乱和一向令人垂涎的财富，使印度时常成为外来侵略者追猎的目标。这些侵略者一旦以武力相尝试，多能取得或大或小、程度不等的成功。

做这种尝试的，是西北边境的穆斯林。一连串的穆斯林入侵和占领，给印度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伽色尼王国的入侵

伽色尼（Ghazni）是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约140公里的一个小城。公元963年，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阿巴提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小朝廷，称亚米尼王朝，也称伽色尼王朝。阿巴提真最初是波斯萨马尼王的奴隶，后在这里拥兵自立，但还承认萨马尼王朝的宗主权。他在建朝当年死去，权位易手再三，14年后为他的女婿沙布提真所得。沙布提真也是奴隶出身，能力出众而又野心勃勃。他逐渐蚕食了附近的不思忒（在今阿富汗坎大哈以西）、达瓦和廓尔等地，最后与东面的印度萨希王朝形成对垒。

萨希王朝（Shahiya Dynasty）原是由印度化的突厥人建立的，统治着喀布尔河流域及今巴、阿边境的部分地区。9世纪中叶，一位婆罗门大臣废黜了突厥君主，自立为王，不久，他将首都迁到了印度河西岸的乌达班达普拉（今坎贝尔普尔以北20公里的奥辛德）。10世纪末统治萨希王朝的是耶波罗。他并吞了拉合尔，把领土逐渐扩大到西至拉格曼（阿富汗东北部），南至木尔坦，东至锡尔欣德的广大地区，成为守卫印度大门的主要力量。毕生同来自西方的入侵者进行斗争，成了他和他的继承人注定的命运。

10世纪末叶，沙布提真成功地袭取了萨希王朝的一些边境城镇。警觉起来的耶波罗决定反攻。公元987年，两军在贾拉勒阿巴德附近相遇，但是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扰乱了耶波罗的阵脚。他被迫求和，草草签订了一项割地赔款的条约后，匆匆返回。然而，当回到本土，感到安全以后，他便撕毁条约，拒绝赔偿。沙布提真闻讯后集结起一支大军，准备入侵。面对严重局势，耶波罗向北印度的其他领袖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共同起来保卫祖国的荣誉。包括瞿折罗王、兆汉王和旃代罗王在内的不少拉其普特王公响应了号召。公元991年，已经被几百年内战消耗得精疲力竭的拉其普特人在库腊姆河岸与突厥人接战。尽管拉其普特人表现英勇，但还是失败了。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突厥人割去了白沙瓦以西的全部领土。

公元997年，沙布提真死去，他生前指定的储君、次子伊斯梅尔继承了王位。7个月后，王位被长子马茂德夺去。马茂德剽悍而机敏，具有卓越的军事天才。他拒绝对萨马尼王朝继续称臣，向西征服了阿富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波斯东北部的呼罗珊。999年，巴格达的哈里发承认他为独立的苏丹。他决心继续其父的侵略政策，发誓每年远征印度一次。他的目的是不断掠夺印度财富，武力推行伊斯兰教，而又不给印度人以喘息和反抗的机会。

这时的印度正陷于四分五裂，不少王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国力雄厚，但是它们却把力量几乎完全消耗在无休止的互相攻伐之中，根本不思团结御侮。在各个王国之内，种姓制度的发展把社会进一步划分为众多的次种姓，到处充满阶级歧视和阶级压迫。过去一直跻身于再生者行列的吠舍，此时连圣典也不能接触了；首陀罗和贱民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妇女的地位十分低下，往往只被当作男人的玩物。童婚、多妻和寡妇殉夫等陋习盛行。这样一盘散沙、积弱不振的社会，显然是不堪迎受外来打击的。

公元1000年，苏丹马茂德首次进扰印度，占领了一些边境上的堡垒。次年，他又将1万精骑进攻萨希王国。老王耶波罗在白沙瓦附近率兵迎战，失败被俘。马茂德释放了他，条件是赔偿25头战象及大笔赎金。老王不堪蒙辱苟活，自焚而死，他的儿子阿难陀波罗继位。此后几乎每隔一两年马茂德就要发动一次侵略。1006年马茂德进攻木尔坦，阿难陀波罗拒绝借路。但是他派去阻截马茂德的军队被击败。1009年，他集结起一支由西印和中印各王国组成的联军，准备与入侵者展开决战。印度教徒们意识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已到，纷纷捐献财物，集资纾难，连妇女也卖掉了身上的首饰。决战的战场选定在印度河以东的威汉德。马茂德面对强大的联军，决定深沟高垒，采取守势，但印军以闪电般的凌厉攻势迅速冲垮了他的阵地，一举消灭了他3000士兵。但不幸的是阿难陀波罗的坐象突然受惊，狂奔而去。印军因失去主帅而陷入混乱。马茂德抓住时机反扑过去，数千名印度士兵在突厥人的铁骑和长矛下即刻丧生。马茂德顺利地开进无人防守的那伽尔科特城（今喜马偕尔邦的康腊），掠得大量金银和珍贵衣物。

此后，苏丹马茂德在历次定期远征中几乎再也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突厥人的军队以骑兵为主，且计划周密，常在农作物收获时节发兵，故可免带粮草，作战灵活机动。这也是他们在战场上易于取胜的重要原因。马茂德前后侵印17次（一说12次）。瞿折罗王在经过一番斗争后投降了。旃代罗王起初也曾奋力抵抗，但终因敌不过马茂德的强大兵力而屈服纳贡。阿难陀波罗及其继承人转战于克什米尔和东旁遮普一带，亦曾一度获得克什米尔统治者的支持，但他们也只坚持了17年。1026年，萨希王朝在逐渐萎缩后灭亡。马茂德并吞了全部旁遮普地区。

苏丹马茂德侵略印度，以掠夺财富为根本目的，矛头所向，净是北印富庶的城镇，尤其是财宝充盈的寺庙。塔内萨市内所有的寺庙和偶像都被破坏了，受到广泛崇拜的斫迦罗私瓦密神像被运往伽色尼，放在广场上任人亵渎。马土腊的焚掠延续了20天，所有的寺庙全被夷为平地，无数巨大的金银神像连同上面的珍珠宝石，统统被运回了伽色尼。卡瑙季在马茂德离去时也只剩下一片焦土。1025年，马茂德决定进攻垂涎已久的苏摩那陀神庙。该神庙坐落在卡提阿瓦半岛，是当时最辉煌的印度教寺院之一，仅仅在这里主持宗教仪式的婆罗门就有1000位，还有350名男女在神像前竟日歌舞。划归它的村庄多达1万个，香客的供奉终年不断。庙内珍藏无数，仅一个湿婆神像的华盖就缀着数千颗大小不等的钻石。为了保卫自己的信仰，苏摩那陀波坦城的军民和僧侣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是两天以后城破，神庙遭到无情的洗劫。据说马茂德这次囊括而去的战利品比以前各次所得加在一起还多。然而，他的军队在返回途中迷失在塔尔沙漠里，受尽折磨，因为一个印度教僧人为了复仇，装成向导，把他们引入了歧途。不过他们还是逃脱覆灭的命运，安全地回到了伽色尼。晚年的苏丹马茂德把注意力转向西方，征服了波斯的大部分，把他的领土扩大到里海沿岸。

马茂德曾经北征花剌子模，并从那里俘回了大学者阿尔比鲁尼（Albiruni），随后把他带入印度。阿尔比鲁尼遵马茂德之命，在印度居留10年，学习梵语，并且全面研究了印度的哲学和其他科学。他在1031年写成《印度志》，详细叙述了当时印度的社会特征、宗教发展、生活习俗、科学研究等多方面的情况，记载真实准确，分析深刻独到，为后世了解穆斯林征服前夕的印度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马茂德凭借武力连续进行疯狂焚掠和残暴屠杀近30年，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田野荒芜、城市凋敝，印度北部的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他的侵略不仅大大削弱了印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在一段时期内挫折了印度人抵御外敌的斗志和信心，为日后穆斯林长驱直入并最终在次大陆建立巩固的统治铺平了道路。他对于信德、木尔坦和旁遮普的占领，也为这些穆斯林后来者进攻印度准备了踏板。余下的问题已不是穆斯林将怎样席卷印度，而是他们会在何时征服它。印度的大小统治者对此了无认识。在他们眼里，马茂德和他的军队不过是另一批野蛮人，会像塞人和哒人那样再一次被同化、被遗忘。

二、廓尔王国的入侵

1030年马茂德死去，北印度大为释然。对于外来威胁的警惕放松了，特别是看到马茂德的后人对北印平原似乎无甚兴趣以后，矛盾和混战又复成为常态。等到新一重入侵浪潮扑来的时候，印度人依然是毫无准备。

新的入侵来自廓尔王国（Ghuri Kingdom）。

廓尔是赫拉特（在阿富汗西部）东面的一个山国，向以出产良马好钢闻名中亚。该国统治者来自东波斯，是突厥人的一支。它曾作为苏丹马茂德的属国，臣服于他。马茂德死后，二子内阋，加上同塞尔柱人的矛盾，伽色尼很快衰弱下去。廓尔王国利用这一时机聚禾缮兵，到12世纪初已能同伽色尼直接对抗。1173年，廓尔王吉亚斯—乌德—丁派他的弟弟萨哈伯—乌德—丁（别名穆伊兹—乌德—丁·穆罕默德）占领了伽色尼。后者史称廓尔的穆罕默德。与主要以西方为图谋所指的长兄不同，穆罕默德主张把视线移向东方。在他看来，西进有花剌子模的强大阻力，而廓尔人的世仇伽色尼王朝当时还统治着旁遮普，不消灭它不足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印度的财富也吸引着他。

廓尔的穆罕默德第一次入侵印度是在1175年。这时上距马茂德最后一次侵印已有150年，但是印度的情况除各地的统治者及其版图有所变易外，并无明显改善。到处依旧是小国林立，互争雄长，对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鲜有清醒的意识。兆汉国的布里陀毗罗三世是当时最强大的拉其普特王，领有德里和阿季米尔。不过，他的扩张政策使兆汉与遮娄其、旃代罗及其他小国陷入尖锐的矛盾。南印度同样四分五裂，对于北印的命运漠不关心。印度社会除像过去一样腐败以外，现在又新添了散在各处的穆斯林定居者。他们当前的数量虽不足虑，然而一旦有本族来攻，他们的作用就不可忽视。

1175年，廓尔的穆罕默德攻下了木尔坦，不久又并吞了信德南部，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是由独立的什叶派穆斯林统治的。1178年他进攻古吉拉特，在阿布（在今拉贾斯坦与古吉拉特的交界处）被遮娄其王牟拉罗击败。1179年他占领了白沙瓦；两年后兵逼拉合尔，从伽色尼王朝最后一个君主胡斯鲁沙手中勒索到大量贡品。1186年他再次进攻拉合尔，把胡斯鲁沙投入监狱，夺去了他手中的旁遮普。胡斯鲁沙在1192年被杀，伽色尼王朝就此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在牟拉罗抗击穆罕默德时，布里陀毗罗三世曾经打算派兵支援，却被他的大臣迦檀波伐萨阻止了。后者主张作壁上观。结果，直到穆罕默德割去旁遮普后，兆汉王国同遮娄其王国还在争逐不休。这正是印度王公在民族敌人压境时所采取的典型态度。

兼并旁遮普后，穆罕默德的领土就同兆汉王国相接了。他和布里陀毗罗三世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1191年，穆罕默德袭取了巴廷达（在今旁遮普邦南部）。布里陀毗罗三世闻讯后前来夺城，两军在塔兰村（德里北面的卡纳尔附近）前排开战阵。兆汉人猛攻廓尔人的两翼，迫使他们节节后退并终于四散溃逃。廓尔军队伤亡惨重，穆罕默德在少数亲兵的护送下突出重围，仅以身免。兆汉人大获全胜，但是他们既没有追击逃窜的敌军，也没有抓紧时机整编队伍，更没有向西夺取很容易到手的旁遮普——那里的人民对新来的穆斯林统治者非常不满，为必不可免的下一次决战做好准备。穆罕默德伤愈后在中亚征集了一批勇猛的山民，组成一支12万人的队伍，于次年再循原路入印，以雪前耻。布里陀毗罗三世亲率大军前来迎战，一些印度国王也派来了自己的人马。这一次战场仍旧选在塔兰村。穆罕默德先是用诡计麻痹了敌人的警惕，然后在一个拂晓袭击了印度军营。猝不及防的印军在一阵慌乱后镇定下来，开始反攻。穆罕默德把他的军队分成小股向印军猛冲，然后佯装败逃。印军在追击中逐渐出现混乱。穆罕默德抓住时机，率1.2名精骑，迎向追兵，彻底打乱了印度军队。战斗持续了一天，一部分印军首领捐躯疆场，布里陀毗罗三世兵败被俘，后被残酷杀害。第二次塔兰战役是印度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它不仅摧毁了兆汉人的武装，也为穆斯林侵略整个印度北部打开了通路，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印度的未来。

穆罕默德把印度事务委与他的副官顾突卜—乌德—丁·艾伯克（Qutb-ud-din Aibak）后，便回廓尔去了。艾伯克于1193年占领德里，并在以后的10年内帮助他的主人占领了卡瑙季、瓜廖尔、安希瓦达、卡兰查尔等地，镇压了阿季米尔和阿利加尔（在今北方邦东部）的起义。他把首府建在德里，从这里管理印度境内的穆斯林统治区。他又派自己的部将降伏了比哈尔和孟加拉，一步步地扩大和巩固了穆斯林在北印的统治。穆罕默德在1202年继承其兄王位。1206年，他在印度河畔遇刺身亡。由于身后无嗣，只好传位给侄子阿拉—乌德—丁。不久，各地首领纷纷自立，廓尔王国宣告分裂。廓尔的穆罕默德是在北印辽阔的土地上建立穆斯林政权的第一人。这个政权为以后穆斯林在印度的600年统治奠定了基础。

三、德里苏丹国

（一）奴隶王朝（Slave Dynasty）

1206年廓尔王国分裂后，顾突卜—乌德—丁·艾伯克成为北印的独立君主。由于艾伯克原是一名奴隶，而他的继承者中又有若干人也是奴隶出身，所以由他建立的王朝史称奴隶王朝。

顾突卜—乌德—丁·艾伯克出生在中亚，幼时即被商人贩到内沙布尔（在今伊朗东北部）。在这里，主人给了他必要的文化教育。后来，他又被带到伽色尼，卖给廓尔的穆罕默德。他貌虽不扬，但才智出众。穆罕默德发现了这点，非常赏识，很快就派他管理马政。他在第二次塔兰战役中功劳卓著。战役结束后，穆罕默德命他留守印度，便宜行事。在印度，艾伯克继续扩张领土，并利用联姻等方式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他的军队里有突厥人、廓尔人、呼罗珊人、哈尔吉人乃至印度人。然而他治军严明，无论官兵，没有一个人敢于随意侵犯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所以尽管成分复杂，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很强。1206年，穆罕默德正式任命他为印度总督并封他为“马立克”（王公）。穆罕默德死后，他的继承人又授他以苏丹称号。但是艾伯克的统治受着两方面的威胁，一是企图收回失地的拉其普特人，一是觊觎德里王权的其他突厥贵族。此外，需要他严密防范的还有当时正占据着呼罗珊的强大的花剌子模国，它时时想兼并伽色尼，进而东犯印度。经过一番争夺，他把伽色尼让给了贵族伊尔第兹。由于西北和东方（孟加拉）形势不稳，1206年以后他更无暇做进一步的扩张。不过，他成功地保住了他在北印的王国，因此被认为是突厥人在印统治的真正的建立者，也是长达三百余年的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的第一代君主。

1210年，艾伯克在拉合尔打马球时严重摔伤，不久死去。作为奴隶王朝的创建者，通过近20年的经营，他成功地稳定了突厥人在北印的统治。据某些史学家描述，他不仅是一个严格的统帅和帝王，也是一个公正而大方的人。他的名字甚至一时成了慷慨的代名词。他爱好文学和艺术，德里著名的顾突卜塔就是他在世时开始修建的。但是他不善行政，常常用指挥军队的方式管理国家。在宗教方面，他表现褊狭。他的两座清真大寺（一在德里，一在阿季米尔）就是在拆毁当地印度教寺庙后营建的。

艾伯克的意外死亡使他的宫廷陷入混乱。拉合尔的贵族和大臣们仓促拥立他的儿子（一说义子，又说兄弟）阿拉姆沙，以防变乱。但是德里方面却邀请他的女婿、当时的巴道恩省督伊杜米思（Iltutmish）前来继承王权。伊杜米思在德里附近打败了阿拉姆沙的军队（一说还杀死了他），于1211年正式登上王位（1211—1236年）。

伊杜米思出生于中亚的突厥族伊巴里部落，幼时因生得漂亮伶俐而颇受父爱。他的长兄深怀妒意，伺机将他卖给别人，当了奴隶。他被带到德里，在这里艾伯克收买了他。后来他步步晋升，当上了狩猎官。他先后主持过瓜廖尔、巴兰和巴道恩的军事和行政，因成绩突出而被艾伯克招为女婿。艾伯克死后他所继承的并不是一个统一而稳固的王国。他的面前问题成堆：德里的突厥贵族内部还有一股反对他的势力；伽色尼、木尔坦、拉合尔等地的王公千方百计要推翻他；孟加拉、比哈尔等地正闹独立；拉其普特人赶走外来的突厥统治者，重新夺走了瓜廖尔、阿季米尔、贾洛尔和兰塔姆普尔（后二者均在拉贾斯坦）等城；西北边境外成吉思汗手下所向无敌的蒙古军队正虎视眈眈，准备入侵。面对这些问题，伊杜米思做了谨慎的安排。他先对伽色尼的统治者伊尔第兹表示敬从，腾出手来剪除了德里那些准备反叛的贵族。1215年，伊杜米思乘伊尔第兹受花剌子模王压迫东徙拉合尔的危难之机，率兵西向，打垮并俘虏了他，随后将他处死，除去了对他权力的最大威胁。1220年，成吉思汗攻灭花剌子模，其王逃至里海，储君贾拉—乌德—丁·曼格巴尼在阿富汗等地转战经年后逃至拉合尔，向德里苏丹请求收纳。伊杜米思自忖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非自己目前的军力所能抵挡，遂拒绝了他的要求。贾拉—乌德—丁只好与科卡人结盟，南下击败科巴查，劫掠了信德和北古吉拉特，然后西入波斯。正在印度河西岸观望的成吉思汗得此消息后撤回了大军，只留少数人马继续追击。伊杜米思躲过与蒙古人的直接冲突后，迅速出兵木尔坦，击走已经虚弱不堪的科巴查，迫其自杀，使西北部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接着他三次出兵孟加拉，在最后一次亲征中，彻底平定了那里突厥王公自称苏丹的叛乱。但是，伊杜米思虽然在八九年内顺利地剿除了突厥人内部的异己势力，却不能扑灭印度人民遍及北印各地的反抗。印度人民聚集在拉其普特首领的旗帜下，利用突厥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抓住时机，收复了卡林贾尔、阿贾伊加尔、瓜廖尔、纳瓦尔、占西（均在中央邦）、兰塔姆博尔、乔德普尔、贾洛尔（均在拉贾斯坦），以及阿季米尔等地。北方邦的巴道恩、卡瑙季、巴纳拉斯、巴雷利、法鲁哈巴德等城也在艾伯克死后相继宣告独立。伊杜米思在1228年以后曾集中武装，致力于收复拉其普特人占据的各个城镇，但只获得部分成功。在印度人民的坚决抵抗下，他始终不能占领卡林贾尔、占西、纳伽达和古吉拉特地区。而在马尔瓦和其他地方，他也至多只能进行疯狂的劫掠而无法长久立足。在巴亚纳和塔纳贾尔这样的地方，即使城市失陷，印度教徒还要一条街一条街地进行顽强抵抗。为了取得在德里的合法地位和世袭统治权，伊杜米思请求巴格达的哈里发授予他苏丹称号。哈里发满足了他的要求，于1229年派来特使主持授衔仪式。1236年4月，伊杜米思在远征巴尼衍（在大盐山脉西麓）途中患病，回德里后死去。奴隶王朝在伊杜米思时代稳固地建立起来，因为正是他解决了艾伯克遗留下来的许多危及王朝存在的重大问题。他引入了阿拉伯币制，重新铸造了银币和铜币，为德里苏丹国的货币制度奠定了基础。他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和装饰德里城，使它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突厥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史学家们认为伊杜米思是德里奴隶王朝中最有作为的统治者。

在伊杜米思死后的10年内，连续有四代苏丹死于非命；第五代是一个傀儡，被他的奴隶大臣巴尔班玩弄于掌股之间。苏丹不断更替的原因之一是伊杜米思后代之间内讧频繁。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宫廷中奴隶出身的大臣们权力膨胀，已经达到了可以掌握废立的地步。为了保护手中的实权，他们时时准备弃除旧主，拥立新君。德里苏丹国在伊杜米思身后30年的政治史，主要就是苏丹同大臣集团之间，以及大臣集团内部为追逐最高权力而互相斗争的历史，直到巴尔班出现。巴尔班不仅削夺了苏丹的权力，而且清除了敌对的大臣集团，最终由他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朝。

在走马灯般轮换的五代苏丹之中，只有一个人堪当此任，就是伊杜米思的女儿拉兹雅。由于儿子鲁肯—乌德—丁·菲罗兹是一个浪荡公子，伊杜米思生前就指定了拉兹雅做他的继承人，并以她的名义铸造了钱币。但是在他死后，一部分大臣还是矫诏拥立了菲罗兹（另说伊杜米思本人在弥留之际改变了主意），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无能君主，同时根深蒂固的偏见也使他们不愿意臣侍一位妇女。不过，菲罗兹登极7个月以后即被拉兹雅推翻。随后，她利用分化手段控制政敌，任命了一批忠实于她的大臣，使夺权初期危机四伏的局势稳定下来。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她打破阃范，在公众场合不戴面纱，临朝时甚至身着男装。她也学会了骑马、骑象和打猎。然而，由于她拒绝同自认为能够废立君主的权臣尤其是外省贵族分享权力，导致了她和他们的长期争执。外省的军事首领们酝酿了一起又一起叛乱事件，终于在拉兹雅即位三年半后，又把她推翻了。

接下去是三个傀儡苏丹。在伊杜米思时代由上层突厥人组成的四十人贵族集团现在掌握着王国的最高权力。他们垄断了全部显要的职位，把最好的采邑分给自己。只是由于内部互相猜忌，彼此明争暗斗，才使得他们没有把集团中的哪一个成员推上苏丹的宝座。第一个苏丹在执政两年（1240—1242年）后，因为惩处四十人集团中的要员而在他们组织的叛乱中被杀。第二个苏丹没有丝毫权力。四十人集团中最有权势的巴尔班在巧妙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不费吹灰之力便把他废黜了。第三个苏丹那西尔—乌德—丁·马茂德也是伊杜米思的儿子。他在位最久，达20年（1246—1265年）。他之所以能够长期保住苏丹的地位，完全在于他是个纯粹的傀儡。马茂德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了以巴尔班为首的突厥贵族，自己仅以抄抄《古兰经》和从事种种宗教活动来消磨时日。巴尔班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女儿嫁给马茂德，而自己则当上了苏丹的代理人。他进一步把所有重要的职位都分给自己的亲戚或忠实的走卒。对于那些敢于表示不满的人，他公开以褫夺职位乃至处死的办法加以剪除。1265年，没有子嗣的那西尔—乌德—丁·马茂德突然死亡（一些史学家认为是巴尔班毒死了他），巴尔班轻而易举地攫取了苏丹的宝座。

吉亚斯—乌德—丁·巴尔班（Ghiyas-ud-din Balban，1265—1287年在位）出身于突厥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万户长。但是他年轻时被蒙古人掳去，当作奴隶在巴格达被卖了。1233年，他的主人把他带到德里，在那儿伊杜米思收留了他。由于他为人机敏，多谋善断，所以在伊杜米思、拉兹雅当政时及以后各朝累见升迁，直到获得“乌鲁克汗”的称号，成为四十人集团中最有权势的苏丹代理人。攫得苏丹地位以后，他就着手恢复已经丧失殆尽的苏丹权威。他从君权神授理论出发，反复宣传苏丹具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强调君主专制的必要，宣称“君权就是专制主义的化身”，贵族和臣民根本没有资格过问苏丹的行动和决定。为了论证自己的神性，他把自己的族谱上溯到一个古代神话中的突厥英雄。为了建立超人形象，他放弃了饮酒和一切娱乐活动，绝少接见人民和贵族，喜怒不形于色，甚至在朝廷上接到爱子阵亡的消息也漠然置之，照常处理政务，仅在回到后宫后才恸哭失声。没有全副仪仗他绝不出行。他仿照波斯宫廷礼仪，制定了严格的朝觐制度，规定任何人在谒见苏丹时都要匍匐阶前，吻他的双脚。官员上朝时，必须按严格的等级规定着服，在苏丹面前不得露出笑容。他的身边永远环护着高大的卫士，手中握着出鞘的利剑。在对付四十人集团及其他贵族方面，他以残酷无情出名。毒酒和匕首乃是常用的手段。印度古已有之的密探制度在他手中重新恢复起来，成为他控制军政要员和地方长官的重要方法。这些密探报酬优厚，可以随时晋见苏丹。他曾当众鞭笞虐待奴隶的贵族，把镇压叛乱失败的将军吊在城门上。知道自己已不能见容于巴尔班的贵族往往引决自裁，以避免当众受辱。在残酷排除异己的同时，他把大量顺从自己的亲信置于高位，这些人只会胁肩谄笑而不懂经世治国。首相之位也是形同虚设。这就为日后突厥人在印度统治的灭亡埋下了种子，因为所有能臣都被他排挤掉了。为了对付国内的反抗和外来的入侵，他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并亲自过问训练事宜。利用这支军队，他镇压了几起地方叛乱，征服了企图独立的孟加拉。为儆效尤，他把从孟加拉虏回的反叛者活生生穿死在尖桩上。尖桩排在一处繁华街道的两旁，长达3公里，景象的恐怖曾使路人当场昏厥。巴尔班在他执政的二十余年间，把大部精力花在了巩固自己和本家族的统治上，并未进行领土扩张。蒙古人此时已经占据了旁遮普的西北部，威胁着信德和木尔坦。巴尔班在西北边境筑城设防，蒙古人因而未能东渡比阿斯河。1287年，已经80岁的巴尔班在长子战死后抑郁成疾，这个儿子是他最有希望的继承者。他想传位次子布格拉汗，但这位浪荡公子宁可在孟加拉花天酒地而不愿做德里的主人。他只好册立长孙卡伊·库什拉为苏丹继承人。

巴尔班不遗余力巩固王权的积极结果是社会动乱减少，人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为受蒙古人的压迫从中亚流入的大批难民安排食宿，为各国来访和定居的学者提供优厚的待遇，这些都使他在穆斯林世界赢得了好名声。

巴尔班死后，德里的贵族们在治安总监法赫尔—乌德—丁的策划下，推翻了他的决定，把布格拉汗的儿子凯库巴德扶上了王位（1287—1290年）。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在贵族的教唆下很快就沉迷在美酒和女色之中，而把政事推给苏丹代理人尼查姆—乌德—丁。3年之后，苏丹突然瘫痪。他3岁的儿子以冲龄继位。3个月后，军政大臣贾拉—乌德—丁·哈尔吉杀死幼王和凯库巴德，结束了奴隶王朝的统治。

（二）哈尔吉王朝（Khalji Dynasty）

贾拉—乌德—丁·哈尔吉（Jalal-ud-din Khalji，1290—1296年在位）也是突厥人，但是他的家族早在一百年前已经迁居到阿富汗的赫尔曼德河，而其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久已阿富汗化，所以在印度，他们总被视作阿富汗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般认为随着奴隶王朝的灭亡，突厥人在印度的统治就结束了。

哈尔吉夺取王位时已经70岁。显然因为年龄关系，他的政策始终带有平和宽忍的特点。他容许当初反对他篡权的突厥贵族享受旧有的权威，对叛乱的制造者多不追究，总想以无边的慷慨来争取那些对他本不忠诚的官员。1290年，巴尔班的侄子马立克·恰鸠在其封地卡拉（位于今北方邦）称制独立并发行钱币，奥德及东部各省旧突厥贵族亦参与反叛。他们向德里进军，但失败被俘。哈尔吉不但没有惩罚他们，反倒亲为松绑，飨以酒宴，还对他们忠于前朝的行为加以褒奖。1292年旭烈兀的孙子阿卜杜拉带蒙古兵侵印，哈尔吉亲率大军迎敌于印度河畔，打败了侵略者。成吉思汗的后代乌儿骨及其手下4000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入印后定居德里郊区，称“新穆斯林”。

哈尔吉的侄子兼女婿阿拉—乌德—丁与他相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做苏丹。那些对哈尔吉不满的贵族逐渐聚集在他的周围。为了筹集资金，招募军队，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他不经苏丹批准就擅自带领8000骑兵远征南印的耶达瓦王国。该国首都德瓦吉里是南印的重要城市，向以富庶著称。这是穆斯林第一次越过文底耶山。由于耶达瓦国王的主力部队不在都城，阿拉—乌德—丁的袭击马到成功。他从德瓦吉里勒索了大量的金钱、大象和马匹，然后回到马尼克普尔（在北方邦）。在这里，他给老苏丹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要向他奉献战利品。哈尔吉没有听从左右的劝告，只带几个大臣和仆从进入马尼克普尔城，结果被阿拉—乌德—丁轻易捕获，枭首示众。1296年7月，阿拉—乌德—丁自立为苏丹。哈尔吉的长子远在木尔坦，王后急于填补王位，宣示正统，遂匆匆立次子为苏丹。结果长子反对，夺权斗争在两位王子之间展开，反倒为阿拉—乌德—丁最后进入德里创造了条件。同年10月，阿拉—乌德—丁在德里红堡登极。

掌权德里之后，阿拉—乌德—丁在消灭政敌、防止叛乱，整顿税收和扩张领土上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活动。他在臣民中大量散施钱财，好使他们尽快忘记他是怎样通过卑鄙手段篡夺权位的。他把关键的职位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同时也允许哈尔吉时代的旧臣和贵族享有原来的待遇，以消弭他们的不满。接着，在即位一个月后，他派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对木尔坦进行远征，消灭了以哈尔吉长子为首的敌对势力。但是，在他执政的初期，还是发生了几起兵变和企图刺杀他的阴谋。为了防止叛乱，他采取了如下四项措施：第一，收回一切封地和年金，勒索所有散在民间的钱财，使贵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在财力上没有发动叛乱的余裕。勒索的结果，据说除少数显贵和巨贾以外，几乎再也无法在任何人家里找到黄金。第二，重新建立严密的间谍系统，在城市、农村、市场、富人和官员的家里到处布置密探，以侦刺危及国家和苏丹安全的言论和行动。这一系统工作得十分有效，以至高官显贵之间再也不敢随意交谈。第三，禁止售酒和饮酒，以防止贵族利用饮酒之机聚集谋反。他也当众凿毁了自己窖中的酒桶。但由于饮酒已成风气，所以最后他只好把禁令放宽，允许自酿自饮。第四，严禁贵族组织社交活动，未经苏丹许可，不许贵族之间联姻，以防止他们结成反对苏丹的利益集团。这些规定果然有效。贵族和官员吓破了胆，居然十几年没有发动叛乱。阿拉—乌德—丁对于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实行了残酷的剥削，规定农民要将谷物收成的一半交给国家，此外还要缴灌溉税和房屋税，以及饲奶牛者的草场税。这样，农民收入的75%—80%都被当权者搜刮去了。对印度教商人征缴的税额也比穆斯林商人的高一倍。他废除了世袭收税官（都是印度教徒）的职务，以杜绝历来就有的中饱现象，然后重新任命各级税务代理人，付与高薪以防止他们贪污受贿，同时对违纪者严加惩处。利用不择手段聚敛起来的财富，阿拉—乌德—丁豢养了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而广大印度教劳动者则迅速陷于赤贫的境地。他的目的正是将印度教徒的最后一滴血汗榨尽，使他们无力反抗和起义。阿拉—乌德—丁的军队仅骑兵就有47.5万名，此外还有大批的步兵和象队。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德里，直接受苏丹统辖，由国库支付军饷。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实行了严格的唱名点验制度（花名册上详列各人的相貌特征）和在马匹上打烙印的制度，因为过去军中常有买替身上阵和以驽马充良骏的作弊行为。凭着这支组织完善、装备精良而又经验丰富的军队，阿拉—乌德—丁成功地在北印征服了拉贾斯坦、马尔瓦和古吉拉特，在南印取得了对于德瓦吉里、代陵伽那（即迦迦迪耶）和曷萨拉等王国的宗主权。然而，由于军队开支过大，尽管苏丹能够从南印抢到大量的战利品，从各地封建主那里获得种种贡物，从农民那里征得高额捐税，国库还是常感虚竭。阿拉—乌德—丁决定降低军饷。为了保障军人的基本生活，他颁行了严格规定物价以防止通货膨胀的市场法规。在德里的市场上，不仅谷物、豆类、布匹、牛、马、鱼、肉、干果、蔬菜、糖、油有固定市价，就连针线、颜料、槟榔叶和奴隶都有统一的价格。为了方便管理，不同的商品往往安排在不同的专门市场发售。所有商人都要在官府登记注册，只有少数商人有权从农民手里直接购买粮食。市场法规还对每个商人必须贩入德里市场的商品规定了最低量，以防不足或脱销。倘有供不应求，便实行配给制度。对于缺斤短两的商人，法规订出了严厉的惩罚：从他身上割下同等重量的肉。握有重权的监察人员常常在各市场来往巡视。黑市和囤积居奇的现象有所收敛。德里市民从市场法规获得了一定好处。但是这一法规只在德里及其附近地区有效，而阿拉—乌德—丁的目的也不过是通过稳定物价来稳定一支庞大的中央军队。他从未着眼于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居民来说，这一法规明显是不利的。农民和工人有相当一部分产品被德里商人以低价趸去了，而商人牟利亦十分有限。外省居民又不得不以高于德里的价格在地方市场上购买商品。这种强制实行的法规对于工农业生产没有丝毫的刺激和推动作用，因此在阿拉—乌德—丁死后，就自动失效了。

哈尔吉王朝能够取得对于南印诸王国的胜利，得力于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卡富尔。卡富尔原是阿拉—乌德—丁1298年进攻古吉拉特时在坎贝买到的一个印度奴隶。卡富尔率兵对南印进行了四次有目的的远征，每次都带回大批珍贵的贡物和战利品。但是各印度教国家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它们不能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它们总在进行永无休止的内战。常常是穆斯林大军兵临都城，而该城的主力军却远在外地攻打它的邻国。为了削弱邻国，它们往往不惜和阿拉—乌德—丁结成联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德瓦吉里为德里苏丹所笼络，充当它在南方征剿其他王国的休整地和补给站。潘地亚王室萁豆相煎，失败的一方居然引狼入室，以清除自己的手足。惟一的一次联合行动是1311年潘地亚国派军帮助曷萨拉国抵抗卡富尔的侵略。然而，就在这次共同的斗争中，印度王公典型的懦弱寡义在曷萨拉王毗罗·巴拉拉身上暴露无遗。他不待认真交火，就匆匆同穆斯林单独媾和，不仅承认德里的宗主权，同意奉献大量马匹、战象和财物，还答应带领卡富尔前去攻打盟友潘地亚。不过，普通的印度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家园的斗争中却是大无畏的，常常表现出勇敢的献身精神。他们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守城达数月之久。一旦城破，妇女们往往成批自焚，宁死不受穆斯林入侵者的蹂躏。

在1297年以后的10年内，蒙古人对德里苏丹国发动了6次（一说7次）入侵，规模最大的一次有20万骑，但均被阿拉—乌德—丁或他的将领所击退。阿拉—乌德—丁晚年精力衰竭，不再能控制局势。卡富尔和贵戚之间矛盾重重，互相火并。外省叛乱迭起，拉其普特人亦乘机赶走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纷纷独立。1316年1月，阿拉—乌德—丁死。有研究者认为是卡富尔毒死了他。

在卡富尔的影响下，阿拉—乌德—丁曾于生前立他5岁的幼子希哈卜—乌德—丁·乌麻尔为储君。苏丹死后，卡富尔摄政。他刺瞎了阿拉—乌德—丁长子和次子的眼睛，把他们监禁起来。但是三子穆巴拉克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先手杀死卡富尔，粉碎了他最后夺取王位的阴谋。穆巴拉克成为摄政王后不久又刺瞎了幼弟的眼睛，自立为苏丹，号顾特卜—乌德—丁·穆巴拉克·沙。他废除了父亲在位时种种苛刻的法令，一次释放囚徒达1.8万人。刑法减轻了，间谍系统逐渐失效，充公的封地也退还给地方贵族。但是穆巴拉克性好淫乐，政务荒疏。1320年，他所宠信的胡斯鲁汗派人刺死了他，自立为苏丹。胡斯鲁汗系早年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他的篡位以及他对于前朝贵族的残酷镇压，引起了穆斯林的普遍不满。镇守西北边关的贵族伽泽·马立克·图格鲁克趁机独立，随后兵逼德里，战败并杀死了胡斯鲁汗。图格鲁克自立为苏丹，号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沙。哈尔吉王朝至此灭亡。

（三）图格鲁克王朝（Tughluq Dynasty）

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沙（Ghiyas-ud-din Tughluq shah，1320—1325年在位）的父亲是苏丹巴尔班的突厥族奴隶，母亲是一个印度教徒。他在阿拉—乌德—丁和胡斯鲁汗两朝，都是镇守西北边境的重将。他从胡斯鲁汗手里夺到的是一个烂摊子：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帑藏虚竭、地方贵族和封建主拥兵自重，正在相机独立。为了发展经济，改善国家财政，他采取了保护农民、鼓励农业的政策。田赋降至收获的1/5到1/3，以后尽管逐年增加，但增加的量不超过1/11到1/10。世袭收税官的职位恢复了，但警告他们不要过分中饱，肆意追比。征税超过定额的官员要受惩罚。国家出资兴修水利，尽可能为农民提供较好的灌溉条件。这些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生产，耕地面积也扩大了。农民的处境好转，国家也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司法方面，吉亚斯—乌德—丁主张宽刑，酷吏逼供的现象基本上消失了。为了改善邮传以利于统治，他翻新和修筑了很多道路、桥梁和运河。驿马和邮递人员也增加了。军队是任何一个苏丹政权赖以存在的支柱。据说吉亚斯—乌德—丁爱兵如子，但军纪严明。他继承了阿拉—乌德—丁的点名和在军马上打烙印的制度。在南印度，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获得宗主权。利用手中强大的军队，他在这里公开推行兼并政策。他曾两次派王子兆纳汗远征代陵伽那，终于把它变成德里苏丹国的一部分。在孟加拉，他利用当地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夺取了东部和南部的广大土地。1325年，吉亚斯—乌德—丁从孟加拉远征归来，王子兆纳汗（Jauna Khan）在德里东南10公里的阿富汗浦尔设帐隆重欢迎他。在举行盛大的游行表演时，突然一只战象碰断了帐幕的柱子，幕顶坍塌下来，砸死了吉亚斯—乌德—丁和他的次子马茂德汗。三天以后，兆纳汗登上王位。很多史学家认为这次事故是兆纳汗为抢班夺权而一手策划的。

兆纳汗即位后称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1325—1351年在位）。他也像大多数德里苏丹一样，是一个专制君主，不同的是他对于印度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他是第一个以才德取士，又能同样以显要职务委予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德里苏丹。穆罕默德即位不久，就在内政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第一，明令各地诸侯如实向中央申报所辖地区的土地数量和他本人的收支情况，以加强对于征税工作的管理。这一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堵住了以往十分严重的漏税现象。第二，在恒河和亚穆纳河一带的富饶地区增加赋税。增加的幅度说法不一，但如下一点确是事实，即在大旱之年，收税官对农民还是追逼不休，以致逼得他们揭竿而起。第三，设置农业大臣，专门负责组织农耕，尤其是扩大垦地面积。但由于开垦土地选择不善，执行官员腐败无能，加之农民响应并不热烈，这项试验搞了三年，最后不了了之。第四，迁都。1326年，穆罕默德决定迁都至南印的德瓦吉里，并把该城更名为道耳达巴德。迁都的原因历史学家各有分析，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考虑，即德里苏丹国地域扩大以后，德瓦吉里正处在帝国中央，辟首善之地于此，便于统治；安全上的考虑，即远离西北边境，以躲避蒙古入侵者的进扰；经济上的考虑，即便于就近利用南印丰富的资源，而南印的富庶也的确一直吸引着北方的穆斯林；宗教上的考虑，即向南方传播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如此等等。据说苏丹曾下令所有的居民一律撤出德里，迁住新都，德里因此而成了一座荒城。最后搜索时又找到一个瞎子和一个跛子。跛子被处死了，瞎子则被拖往南印，结果到达新都的只有他的大腿。这显然是一个夸张的故事，但它说明了当时迁都的强制性。有人认为德里并未被彻底放弃，当时迁离的只有包括贵族、官员和富豪在内的上层人士。穆罕默德事先在道边为长途跋涉的人们种植了树木，也在德瓦吉里为他们准备了免费的食物和住房。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愿久居。一次冒冒失失的迁都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1335年，苏丹允许人民迁返德里，不久他自己也回去了。第五，发行辅币。由于国库空虚，军费缺乏，1329年后，苏丹下令制造与金、银币等值的铜质辅币。铜币易于仿造，结果伪币不断出现，大批进入流通，金、银币完全消失，致使进口贸易停顿，经济陷于混乱。四年以后，国家不得不用金币去换回人民手里的铜币。发行辅币的结果事与愿违。穆罕默德在内政方面采取的两个重大步骤，迁都和发行辅币，都彻底失败了。对外方面，他也曾萌发过远征呼罗珊的意图，并为此征召了多达37万人的军队。但他的计划显然并不现实，最终只好放弃。他对拉贾斯坦和喜马拉雅山麓土著部落的进攻也是失败的。只有在旁遮普和南印度的征服活动获得了成功。即使如此，他占有的土地还是比以往任何一位德里苏丹都大。除克什米尔、奥里萨、拉贾斯坦、马拉巴尔海岸的一部分以及最南端外，次大陆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纳入图格鲁克王朝的版图。然而，穆罕默德的统治并不稳固。到14世纪30年代末，一直不曾停止的各地叛乱增多起来，致使苏丹穷于应付，帝国也由此开始解体。他用残酷的手段对付反叛的贵族，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填上稻草，陈列在各大城市，以儆效尤。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帝国的分裂。孟加拉在1341年宣布独立。南印也在1336年和1347年分别建立了强大的毗耶那伽罗王国和巴摩尼王国。1351年3月，穆罕默德在往信德追击叛军的途中病故。作为帝王，他是一个失败者。他的种种政治和经济革新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以外，毫无积极结果。他在军事行动上虽然取得过多次胜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死去的时候，他的帝国反而比他继位时还小。图格鲁克王朝的衰落实际上是从他在位的末期开始的。但是作为个人，他博得了很多历史学家的称赞。他没有沾染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种种恶习，不嗜酒浆，不近女色，也禁止军官在征战时携带女眷。他是一个有多方面修养的人，爱好文学、历史、逻辑、数学、天文、医药、音乐和美术，喜欢作诗，还练得一手好书法。他对于学者和艺术家的奖掖也很慷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战争他都亲自参加了，身先士卒，指挥有方。一系列政治实验惨遭失败是有他个人原因的，那就是性格轻率，缺乏实际精神。他的这些实验大多是纸上谈兵。

继穆罕默德成为苏丹的是他的堂弟菲鲁兹沙·图格鲁克（1351—1388年在位）。菲鲁兹沙的母亲是一个拉其普特小酋长的女儿。新苏丹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只想保住现有的疆域，振作不景气的经济，稳定财政收入，巩固苏丹政权。为了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他免除了过去24种苛捐杂税，只收土地税（收获的1/5到1/3）、人头税（印度教徒必须缴）、伊斯兰教徒税（占收入的2.5%）和战利品税（占战时劫掠物的1/5）。此外，利用国家水渠进行灌溉的农民还要缴纳收获量1/10的灌溉税。农民的负担较之前代是减轻了。国家除修建大批小型水坝和水库外，还开凿了5条运河，最长的有250公里，把阎牟那河和萨特累季河水引入农田。耕作方法的改进和种子的改良也受到重视。菲鲁兹沙时代全国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增加。农民和国家都慢慢地富裕起来。城市设置了就业办事处，负责为失业人员安排工作。德里开设了一家贫民医院，专门向贫苦无告者开放。菲鲁兹沙还任命了专管抚恤孤儿和寡妇的大臣，贫穷家庭嫁女难的问题也由该大臣的属下兼管解决。不过这些福利设施一概是为伊斯兰教徒服务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不在享受之列。菲鲁兹沙是一个狭隘而又狂热的正统逊尼派信徒。他坚决反对伊斯兰教内的什叶派和苏非派，对印度教徒更是横加迫害。印度教徒必须缴纳人头税，连以前一直受到照顾的婆罗门也不得蠲免。他们的寺庙和偶像受到破坏，宗教节日被禁止，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菲鲁兹沙的宗教歧视和迫害政策，是他作为一个软弱君主寻求正统派宗教领袖政治支持的结果。它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开展，成为导致图格鲁克王朝最后衰亡的重要原因。菲鲁兹沙支持奴隶制度，全国蓄奴达18万名，仅德里宫廷就有4万名。地方封建主常以奴隶奉献苏丹，而他们应缴的税金则相应扣除，国库收入自然减少。上层奴隶又往往干政。奴隶制度的存在构成了对于国家的潜在威胁。菲鲁兹沙时代实行军内职务世袭制，严格的训练也放弃了，这就使王朝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苏丹曾对独立的孟加拉进行过几次远征，结果均告失败。1388年，菲鲁兹沙以80高龄死去。他是一个较为现实的穆斯林统治者，由于对时局和个人能力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并无非分的扩张野心。德里苏丹国臣民获得了三十余年的和平，经济发展起来，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到菲鲁兹沙统治末期，官僚机构的腐败日益严重，加上帝国的军事力量已很薄弱，国力还是很快地衰落下去。就在他死后10年，帖木儿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残酷蹂躏了北印领土。

菲鲁兹沙的儿子和孙子们在他身后为争夺德里的宝座进行了无情的内部厮杀，王位六年而五易。贵族们亦各附一主，参与混战。1394年，菲鲁兹沙的孙子那西尔—乌德—丁·马茂德沙登上王位。此时朝廷已经失去了对于古吉拉特、马尔瓦、拉贾斯坦、孟加拉、班德勒坎德以及全部南印的控制。旁遮普、江普尔等地不久亦相继独立。分崩离析的趋势已非马茂德沙所能挽回。一些有权势的贵族对于马茂德沙并不满意，他们在菲鲁兹巴德（其址在新德里，为菲鲁兹沙苏丹1354年所建）另立他的叔父那斯拉特沙为苏丹，与马茂德沙分庭抗礼。

正当图格鲁克王朝濒于崩溃之际，1398年，帖木儿大举入侵印度。帖木儿于14世纪后叶兴起于撒马尔罕，自称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先后征服察合台、波斯、花剌子模、阿富汗、叙利亚及小亚大部，建立了巨大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大军残忍暴虐，所到之处，烧杀劫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398年4月，62岁的帖木儿带领9.2万骑兵从撒马尔罕出发，9月渡印度河，在木尔坦受到他的孙子毕儿·穆罕默德所率先头部队的接应。他的远征军一路上焚毁城镇，掳掠居民，于12月中旬到达德里近郊。为免除后顾之忧，他首先处决了沿途抓来的10万名俘虏。在这次大屠杀中，一个平生连麻雀都不曾伤害的穆斯林学者，也被迫杀死了15个印度教徒。12月17日，马茂德沙率1万骑兵、4万步兵和125头战象仓促应战，不几回合，大败而逃。第二天帖木儿进入德里。起初他答应绝不虐杀无辜。但是他的军队到处抢劫，引起了德里居民的反抗。在一次冲突中，忍无可忍的印度人杀死了几个强盗兵。于是帖木儿撕毁前约，下令屠城。5日之后，德里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幸免一死者，全部发为奴隶。熟练的工匠被解往撒马尔罕，为帖木儿修建他本人设计的大礼拜寺。帖木儿在德里居留15日，把德里城洗劫一空，然后满载金银珠宝、大象马匹、男女俘虏（没有一个士兵的俘虏少于20人），返回中亚，沿路上又蹂躏了菲罗兹巴德、密拉特、哈德瓦、康腊、查谟等城，在身后留下一片废墟焦土。

帖木儿的入侵，给印度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场浩劫甚至使400年前马茂德的暴行相形失色。在察合台突厥人的铁蹄下，数千个城市和村庄被毁，几十万居民丧生，德里两个月内阒无人迹，成了一座空城。北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破坏。

经历这一场无情的劫难之后，图格鲁克王朝变得奄奄一息。1399年初帖木儿入侵的狂潮退去不久，马茂德沙从他避居的古吉拉特回到德里。此时他已沦为权臣手中的傀儡，先是首相马鲁·伊克巴尔，后是阿富汗贵族道拉特汗·洛迪。1413年马茂德沙死去，图格鲁克王朝就此灭亡。同年，贵族拥立道拉特汗为德里苏丹。但是这位新苏丹享祚未及数月即于1414年初被希兹尔汗推翻。希兹尔汗建立了只存在37年的萨依德王朝。

（四）萨依德王朝（Sayyid Dynasty）

希兹尔汗（Khizr Khan Sayyid，1414—1421年在位）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子孙。他的父亲是木尔坦的一个地方首脑，曾被人尊称为萨依德（先知的直系后裔），而实际上他不过是阿拉伯移民的后代。菲鲁兹沙死后，希兹尔汗参与过图格鲁克王朝废立君主的贵族之争，后避居在巴亚纳（在拉贾斯坦）。1398年帖木儿入侵时，他前往投效，颇受赏识。帖木儿离印后，封他为木尔坦、拉合尔和迪帕普尔的总督。1414年，他从道拉特汗手里夺得德里，建立了萨依德王朝。希兹尔汗在其7年的统治期内，始终未称苏丹，并对帖木儿的儿子沙·鲁克如期朝贡，以示效忠。由于缺乏金银，他没有自铸而继续使用图格鲁克朝的钱币。他所统治的领土，仅及德里和恒河—亚穆纳河之间的地区，加上他原来的封地旁遮普、木尔坦和信德。为了笼络旧日的突厥贵族，他允许他们在自己的扎吉尔（封地）里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但这并未消除他们的不满。他的另一措施是让各省和地区的官员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结果是，如果不派出武装部队，他就无法从他亲自任命的官员那里收到年租。希兹尔汗没有力量去扩张疆域。相反，他的领土却在继续分裂。虽然身居德里，他也毫无凌驾于北印其他小国之上的特权。

希兹尔汗在1421年死去，他的儿子穆巴拉克沙（1421—1434年）继位。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也不得不用武力强收租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树立中央权威，他频繁地更换贵族的扎吉尔和官员任所，以强调他们并无永久特权。这无疑会招致他们更大的不满。1434年2月，他在亚穆纳河岸边视察新建的穆巴拉克巴德城时，被以首相萨瓦尔—乌尔—穆尔克为首的贵族集团阴谋刺杀。他的侄子穆罕默德沙—宾—法立德汗继位后，萨瓦尔—乌尔—穆尔克一味专权，又复为掌兵元帅卡马尔—乌尔—穆尔克以清君侧名义所杀。后者擢任首相后，不善行政，引起国内混乱。马尔瓦的统治者马穆德乘机来攻，穆罕默德沙急召木尔坦总督巴鲁尔·洛迪前来勤王，打败了入侵者。穆罕默德沙于感激之余加封巴鲁尔·洛迪以大部分旁遮普领土，赐他“汗—伊—汗”（即王中王）的称号，并亲昵地称他为“儿子”。巴鲁尔·洛迪由此野心大炽，于1443年举起叛旗，进兵德里。但是他的篡权阴谋未能得逞，只好另伺良机。1445年，阿拉—乌德—丁·阿拉姆沙登上王位，此时王朝的统治范围已经仅及德里城及其周围的一些村镇，连30公里外的贵族也敢于公然藐视朝廷。软弱而迷恋酒色的阿拉姆沙在同首相哈米德汗发生争吵后离开德里，前往巴道恩。哈米德汗深感势单，遂邀巴鲁尔·洛迪入主京城，以利用他的军队。然而巴鲁尔·洛迪的野心并不是仅仅做一个傀儡苏丹。1451年，洛迪逮捕并杀死哈米德汗，掌握了德里的全权。

（五）洛迪王朝（Lodi Dynasty）

洛迪王朝的建立者巴鲁尔·洛迪（Bahlul Lodi，1451—1489年在位）是一个阿富汗人，曾作为遗腹子由其叔父伊斯拉姆汗收养。伊斯拉姆汗在萨依德王朝时为希兹尔汗服务，镇守锡尔欣德（在旁遮普）。他把女儿许给了这位侄子，而巴鲁尔·洛迪在他死后也就顺理成章继承了他的职位。入主德里以后，他从印度境外接来了阿富汗贵族，让他们协助他统治北印。为了笼络这些贵族，他给他们高官厚禄和大量的扎吉尔。他像朋友一般对待他们，同他们共食，共坐一块地毯，在他们生病或不快时，常常亲自登门抚慰。尽管这样屈尊损害了他的威严，但是却以此换来了他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对于巩固初建的帝国很有帮助。不过，这也鼓励了官僚贵族的野心和独立倾向，为以后帝国内部的纷争埋下了祸根。面对周围虎视眈眈、企图攫夺德里王位的各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巴鲁尔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针。他先后打败了梅瓦尔、桑巴尔、阿利加尔（在拉贾斯坦）、萨基特（在北方邦）、瓜廖尔、江普尔（在北方邦）等地的贵族，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宗主权，称臣纳贡。巴鲁尔·洛迪是一个比较简朴的人，从不滥用公帑。他对待臣民亦相当慷慨，据说从来没有一个穷人或乞丐离开他的宫门时一无所获。在宗教问题上，他也与以前各代德里苏丹不同。他不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信徒，所以对于其他宗教，首先是印度教，能够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当时许多著名的印度教学者都是他宫廷的常客。巴鲁尔·洛迪时代的印度社会生活基本上呈和平而稳定的状态。

1489年，巴鲁尔·洛迪的三子尼查姆汗在他死后继位，称塞干达尔沙（1489—1517年在位）。他首先镇压了反对他继位的王公贵族，然后致力于扩大领土和提高王权。他用武力兼并了比哈尔，并同孟加拉的穆斯林统治者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1504年，他建立了阿格拉城，用以控制新近征服的拉其普特国家。阿格拉城后来在莫卧儿时代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对于周围强大的穆斯林王国，他采取了主动修好的政策。阿富汗贵族的势力过于强大，难以驾驭，以致严重威胁君权，是巴鲁尔·洛迪遗留下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塞干达尔沙决心严厉控制贵胄豪右的权势。他要求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官员及封臣一律如实记载收支账目，报呈苏丹，不得隐瞒，否则克以重罚。他还规定：凡圣旨到达，地方长官必须出城10公里郊迎；贵族犯法与庶民同罪。他建立了有效的情报机构，在所有重要的机关和官僚贵族家中，他都安插了间谍。这对具有离心倾向的贵族形成了莫大的威胁。利用这些手段，塞干达尔沙逐渐恢复了苏丹的权威，比较有效地抑止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他甚至夸口：“如果我让我的奴隶坐上轿子，我的贵族们也会照我的命令把轿子扛到肩上。”为了刺激商业的发展，一切国内的商税和谷物进口税都取消了。苏丹亲自审查每天的市场牌价。市场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长期保持在比较低而稳定的水平上。社会经济生活比起前代更趋繁荣。塞干达尔沙本人勤于政务，常常工作到午夜。为了断事迅速，总有12位伊斯兰教法律和神学顾问随侍左右，以备咨询。重视文化教育，关心知识分子，是塞干达尔沙时代的另一个特色。不少梵文学术著作在这时被译成波斯文。全国重要人才的名单每半年上报苏丹一次，国家将按其能力和贡献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几乎每天晚上苏丹都邀请70位硕学通儒在他的床前讨论学术和宗教问题。但是无独有偶，像菲鲁兹沙·图格鲁克一样，尽管母亲是一个印度教金匠的女儿，自己也娶了一个印度教公主，塞干达尔沙却是一个褊狭的伊斯兰教徒，曾经加给印度教徒以种种迫害。他不止一次破坏印度教寺庙，就地建起清真寺，或砸坏偶像，让屠户拿神像碎块去作秤砣。他还禁止印度教徒剃须，不许他们到马土腊的亚穆纳河边沐浴，并公开鼓励他们改宗伊斯兰教。

洛迪王朝的最后一位苏丹是易卜拉欣·洛迪（1517—1526年在位）。他是塞干达尔沙的长子。在继承问题上，虽然所有在京的大臣和贵族都支持他，但是他们也同时决定让他的兄弟查拉尔汗据有江普尔。然而，即位不久，易卜拉欣就撕毁前约，打败并毒死了查拉尔汗，从而造成了他和贵族之间最初的嫌隙。1517—1519年，他数度进攻梅瓦尔，打算征服那里的印度教统治者，结果均告失败。但在内政方面，由于易卜拉欣勤于政务，关心民瘼，所以社会生活一度十分安定。然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不适时地破坏了自己同当政的阿富汗贵族的关系。还在立足未稳之际，他就企图压制贵族，维护王权，宣称“王权不认亲族”，坚持贵族的下属地位。过去在苏丹面前一直可以就坐的大臣，现在被迫侍立阶下，双手交叉在胸前。他把不中意的老臣打下去，甚至投入监狱，起用年轻人代替他们。随着贵族和苏丹之间矛盾的加深，叛乱发生了。卡拉首先发难，接着蔓延到卡瑙季（均在今北方邦）。许多家庭都是父子兄弟各自站在不同的方面，彼此敌对。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是在这场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洛迪王朝的精锐力量已经消耗殆尽。然而，易卜拉欣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战后，他和大批贵族陷入了更深的对立。他曾以10个村庄和700块金币的赏格，购人行刺昌德里（在中央邦）的地方首领。各地贵族深感自危，纷纷拥兵独立。比哈尔的巴哈都尔汗自称苏丹。很多地方领袖投在他的麾下，凑成一支拥有10万骑兵的军队，占领了从比哈尔到桑巴耳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德里和阿格拉。易卜拉欣驰书旁遮普，向省督道拉特汗·洛迪求援。道拉特汗派自己的儿子到阿格拉探听到实际情况后，决定背叛朝廷。他不但不东进勤王，反而西向邀兵占据着喀布尔的蒙古侵略者巴卑尔，让他保护自己在旁遮普的统治，脱离洛迪王朝而独立。与此同时，易卜拉欣的叔叔阿拉姆汗·洛迪，一个意欲假手外兵夺取王位的人，也请巴卑尔入侵印度。

巴卑尔，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久已垂涎于富饶的印度领土，此时找到了送上门来的东征借口。1519—1520年，巴卑尔三次侵印，但都是试探性的，未曾深入。1524年，阿拉姆汗来喀布尔面见巴卑尔，请求他进兵印度，把自己送上王位。同时，道拉特汗也派人到巴卑尔的营帐，表示承认他对于旁遮普的主权，请他帮助自己对抗洛迪王朝。巴卑尔决定第四次侵印。然而他估计自己兵力不足，行进到锡尔欣德又退了回去。两个叛臣没有达到目的，经过一番勾心斗角，决定携手。1625年，他们联合起来向德里进军。但是苏丹易卜拉欣利用一次巧妙的夜袭打败了他们。这两个叛臣的军队损失殆尽，夺取王位的希望成了泡影。

与此同时，巴卑尔协同波斯人打败了乌兹别克人的进扰，解除了东进的后顾之忧。1525年11月，他集合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的1.2万人马离开喀布尔，东渡印度河，顺利地占领了拉合尔，然后取道锡尔欣德和安巴拉进军德里。苏丹易卜拉欣也率领一支大军离开德里，迎击入侵者。两军在经过几次小规模接触后，于1526年4月在帕尼帕特（Panipat）排开战阵。帕尼帕特在今哈里亚纳邦，亚穆纳河西岸。这里常常是决定印度命运的地方。来自西北方的入侵者如果能够穿过险要的开伯尔山口，就可以长驱直入，到达萨特累季河与亚穆纳河之间的大平原，因为旁遮普的各条河流冬季不乏可以涉水而过的地方，很难凭险把守。下一个便于决战的地方就在大平原上，常常会选中帕尼帕特。在这里，守军凭借数量众多以及德里和阿格拉就在身后因而补给方便等优势，比较容易取胜。4月21日，两军接战。此时，巴卑尔的人马已增加到2.4万，而洛迪王朝则拥兵10万，外加1000头战象。以此4倍于敌的兵力，易卜拉欣首先发动攻击，但由于指挥失当，很快陷入混乱。战斗从清晨打到中午，阿富汗人彻底溃败，丧命者1.5万，易卜拉欣亦捐躯阵前。巴卑尔依仗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精良的骑兵和炮兵，战胜了易卜拉欣人数虽多但并不团结的雇佣军。几天以后，得胜的巴卑尔进入德里和阿格拉。帕尼帕特一役结束了洛迪王朝在印度的统治。

历时320年的德里苏丹国灭亡了。大多数德里苏丹是依靠剑与火进行专制统治的，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印度教徒和普通的穆斯林没有任何权利。印度教徒的生活尤其悲苦，他们除沉重的田赋和手工业税外，还要缴纳人头税和名目繁多的种种杂捐。他们在残酷的压榨后已经贫弱到如此地步，就是在德里苏丹政权已经分崩离析、摇摇欲坠的时候，也没有力量组织起来去推翻它。居民中伊斯兰教徒的数量在这300年内增加很快，西北部尤甚。他们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也日见尖锐。出于交流的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乌尔都语发展起来。它由印地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结合而成，现在仍通行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中间。北印的音乐和绘画等也受到伊斯兰艺术的深刻影响。所谓印度—撒拉逊式建筑就是印度古典风格和波斯、突厥风格结合的产物。

四、毗耶那伽罗国

毗耶那伽罗国（Kingdom of Vijayanagara，南印）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南岸，版图在克里希那河、通加巴德腊河与科佛里河之间，最初是由诃利诃罗和布迦两兄弟建立的。他们本是南印度甘比离王国的大臣，被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虏至德里后，被迫改信了伊斯兰教。不久，他们被派往南印戡乱，在当地人民反侵略精神的感召下，复皈印度教，开始领导摆脱穆斯林统治的独立运动。1336年，诃利诃罗在通加巴德腊河南岸建立了坐落在山谷和丛林间的毗耶那伽罗城（遗址在今卡纳塔克邦的汉皮）。虽然他并未称王，一般认为毗耶那伽罗国也就随着该城的建立而诞生。由诃利诃罗建立的王朝称桑伽马王朝。新王国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德瓦吉里穆斯林统治者的警惕，连邻近的印度教独立运动领袖巴罗罗三世和迦波耶·那耶伽等也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但是它成功地存活下来，并占据了巴罗罗三世的领土，打败了马杜拉（今马杜赖）的苏丹。布迦（1356—1377年）继位以后，着力加强中央集权，对国家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在征服泰米尔纳杜之后，他同瓦兰伽尔王国达成协议，共同压迫由穆斯林统治的巴摩尼王国，使它不得不把克里希那和通加巴德腊河之间的土地割让给他。从此巴摩尼和毗耶那伽罗为争夺南印的霸权，开始了世代不休的争战。布迦在他统治的末期征服了马杜拉，把他的权力伸展到半岛的最南端。他宣称自己是印度教的保护者，但国家对于佛教、耆那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信仰也给予了同等的自由。这一政策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王朝结束都没有变。布迦时期对于吠陀经典作了广泛的研究，写出了许多新的注释。泰卢固语文学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伟大的诗人那恰那·苏摩。布迦的儿子诃利诃罗二世（1377—1404年在位）正式采用了“王中王”的称号。他继续扩张领土，兼并了迈索尔、特里契纳波利（在今泰米尔纳杜邦）和建志等地，并迫使锡兰国王向他纳贡。1377年，他利用巴摩尼王国发生内乱的机会，攻下孔坎城，占领了今卡纳塔克邦北部，以及乔尔、达博耳和果阿，成为南印西部的主人。意大利旅行家尼科罗·孔蒂和波斯人阿卜杜勒·拉扎克曾在15世纪中叶访问过毗耶那伽罗，把它描写为南印度最为富庶强大的国家。桑伽马王朝在诃利诃罗二世以后经常发生夺权斗争，王位易手频繁，疆域渐小，国势式微。末王布罗陀提婆在1485年为权臣萨卢瓦·那罗新哈所废。20年后，萨卢瓦所建王朝又被它自己的权臣、摄政毗罗·那罗新哈所篡，杜卢瓦王朝建立。

杜卢瓦王朝最著名的国王是克里希那提婆·罗耶（1509—1529年在位）。在他的统治下，毗耶那伽罗帝国达于鼎盛。他恢复了前朝失去的领土，利用已经分裂的巴摩尼王国的内部矛盾，取得了对其个别王公的胜利，兼并了瓦兰伽尔，占领了奥里萨的一部分。较长期的国内和平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教派的信徒在克里希那提婆宗教宽容政策的保护下和睦相处，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巴卑尔在他的自传里称他是印度最强大的帝王。不过他的后继人都很孱弱，一位能干的大臣罗摩·罗耶企图在巴摩尼王国五个分立的小王朝间制造不和，以恢复毗耶那伽罗的威势。但是由于他破坏清真寺，亵渎古兰经，触及了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感情，反而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进攻毗耶那伽罗。1565年1月在塔利科塔（位于今卡纳塔克邦）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穆斯林联盟大获全胜。他们俘虏并处决了罗摩·罗耶，把繁华的毗耶那伽罗城抢劫一空，夷为平地。一座经营二百余年，富甲一方的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了，至今只剩下汉皮的废墟供人凭吊。

罗摩·罗耶的弟弟底鲁摩罗辅佐国王萨达西瓦逃到了佩努康达（位于今安得拉邦）。1570年，底鲁摩罗篡位自立，建阿拉毗杜王朝。17世纪初叶，王朝开始分裂，不久迈索尔、贝德努尔、马杜拉、坦焦尔等地先后出现独立王国。1642年，阿拉毗杜王朝彻底瓦解，历时三百余年的毗耶那伽罗王国（后期曾迁都佩努康达和昌德拉吉里）至此灭亡。

毗耶那伽罗国历史的突出特点，是同北方巴摩尼王国及其分裂后的穆斯林小国间长达两世纪以上的政治和文化斗争。在战场上，除布迦和克里希那提婆时代以外，占上风的往往是巴摩尼王国。但无论如何，毗耶那伽罗还是成功地保卫了印度教的传统文化。这个王国是按照传统的正法原则进行统治的，人民生活受到一定的重视。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灌溉税、牧场税和进出口税。土地税一般占收成的1/5或更多些。统治者对于异己宗教采取兼容态度。妇女受到社会的尊重。她们不仅学习舞蹈、音乐和绘画，而且可以习武练功，其佼佼者还能参与政府工作。然而，另一些社会弊端也普遍存在，如童婚、彩礼、寡妇殉夫、多妻等。毗耶那伽罗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是一个富裕的王国。农业和商业受到鼓励，对外贸易也很活跃。用品充足，物价低廉，这些都受到了外国旅行家的普遍好评。但是，人民承担着绝大部分捐税，贫富不均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梵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坎纳达语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诃利诃罗二世时代的萨耶那是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吠陀注释家之一。毗耶那伽罗国由其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在印度史，特别是南印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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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马雍墓


第十四章 莫卧儿帝国

1526年4月帕尼帕特一役，巴卑尔依仗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精良的军骑，战胜兵力4倍于己的洛迪王朝末王易卜拉欣，结束了320年德里苏丹国在印度的统治。德里的大门为他敞开。扎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巴卑尔（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1526—1530年在位）是帖木儿的五世（一说六世）孙。帖木儿出身于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由于巴卑尔又可以将他的血统从母系上溯到成吉思汗，所以，由他在印度开创的帝国便被称为“莫卧儿”——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蒙古”帝国。

一、巴卑尔入主德里

巴卑尔是一个早熟的军人和政治家。1494年他11岁时继承了父亲的费尔干纳（古大宛）小王国，并成功地挫败了来自四方的并吞阴谋。他的梦想是成为当年帖木儿一般的征服者。但是他在中亚战绩不佳，以致不得不放弃重建帖木儿帝国的美梦，把注意力转向南方。1504年，乘阿富汗境内混乱，他带领一批蒙古兵越过艰险的兴都库什山，袭击了喀布尔，不久又占领了伽色尼。此时的西亚，波斯人和乌兹别克人正陷入激烈的冲突，无暇抑制巴卑尔的发展。此时的印度，洛迪王朝已经衰败，信德、克什米尔、奥里萨、孟加拉、古吉拉特和马尔瓦遍布独立王国；南印最强大的毗耶那伽罗王国对北方的事务既无兴趣，也无力插手。经过几次试探性的深入以后，巴卑尔终于在1526年帕尼帕特战役中打垮了洛迪王朝，进入德里，并在4月27日德里大清真寺的礼拜仪式上被称为“印度斯坦皇帝”。

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军队留在印度，并逐步克服了由于当地人民的敌视而带来的给养上的困难。洛迪王朝的遗老遗少见巴卑尔并不像帖木儿那样，是个来去匆忙的劫掠者，而有着自己的长期打算，便纷纷放弃敌意，表示归服。巴卑尔为了笼络他们，恢复秩序，就把北部平原一块块划分出来，让他们前去征服。这一策略很快奏效，不久他就掌握了北印平原的大部分。1527年卡努亚一役，他战胜了北印最强大的拉其普特领袖拉那·桑伽，勾销了强悍的拉其普特人在短期内重新复兴的可能。1529年5月哥格拉一役，他又击溃了以马茂德·洛迪为首的10万阿富汗人联军，摧毁了阿富汗人在比哈尔的最后一个据点。经过三次决定性的战役，巴卑尔成了西起阿姆河，东至哥格拉河，北起喜马拉雅山，南至瓜廖尔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者。他的胜利为莫卧儿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然而烈酒、鸦片、长期的奔劳和印度炎热的气候损坏了他的身体。1530年12月，他47岁时死于阿格拉。巴卑尔一生都是在流亡和征战中度过的，但他还是腾出了时间进行写作。他用突厥语写的自传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和文学著作。书中不仅记载了他亲历的大小事件，还对各地的自然景物和风俗民情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他能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甚至还创造过一种独特的诗体。

二、胡马雍和阿富汗人的斗争

（一）胡马雍（Humayun）的失败

巴卑尔的早逝使他无法巩固对于北印的征服。行政、司法和财政制度均未能建立。他在贵族和军队中大量散施钱财珠宝带来了财政困难，皇族内部也不团结。因此，他留给在能力上远不及他的继承人胡马雍是一个问题成堆的帝国。由于在穆斯林中长子继承权并未形成强行贯彻的制度，胡马雍的三个异母兄弟卡姆兰、阿斯克里和兴达尔都在觊觎王权。宫廷中的贵族也在策划阴谋，企图谋取王位。军队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察合台人、乌兹别克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印度人等。这样一支军队只有由巴卑尔那样的铁腕统帅掌握，才能保持战斗力，而在软弱如胡马雍者手中，则只能是一批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

胡马雍所面对的敌人依然不可轻视。阿富汗人还没有被彻底粉碎。舍尔汗（Sher Khan，后称舍尔沙）的出现，使分散各地、随时准备反叛的阿富汗贵族找到了新的领袖。他们纷纷来到比哈尔，聚集在他的麾下。古吉拉特的巴哈都尔沙军力强盛，对胡马雍也是严重的威胁。舍尔汗和巴哈都尔沙在东西两方面对他形成夹击之势。而在内部，他的几个兄弟正百般掣肘，伺机利用他的困境攫取王权。

1531年，胡马雍同阿富汗人之间爆发了战争。为了集中武力对付巴哈都尔沙，他先与舍尔汗订立了暂时的盟约。这正给羽翼未丰的舍尔汗提供了自由发展财力和军力，乃至任意兼并孟加拉的机会。胡马雍在取得对于巴哈都尔沙的若干胜利之后，把他赶到了第乌岛。但是当他挥师东向，企图收拾舍尔汗时，已经强大的舍尔汗却在乔萨（位于今比哈尔和北方邦的交界处）一役打得他落荒而走，连妻室也丢掉了。舍尔汗于1539年12月自立为王，称舍尔沙，并以他的名字铸造了钱币。1540年5月，胡马雍再次在卡瑙季惨败于舍尔沙之手。他的军队丧失殆尽，再也无法立足于印度土地。在舍尔沙的追击下，他放弃了阿格拉和德里，逃往拉合尔，开始了他15年的流亡生活。

巴卑尔奠基的莫卧儿帝国在胡马雍手里暂时失去了。导致他失败的主要政策失误是：把大片土地乃至关键地区分给了“同床异梦”的兄弟，分散了帝国的资源和实力；忽视国家财政问题；没有争取举足轻重的拉其普特人的支持；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保住从巴哈都尔沙手里夺到的古吉拉特和马尔瓦这两个重要地区，以及没有及时抑制舍尔汗日趋强大的势力等。

（二）舍尔沙和苏尔王朝（Sur Dynasty）

在莫卧儿人初次入侵和建立起牢固的对印统治之际，舍尔沙成功地领导了驱逐入侵者的印度—穆斯林复兴运动。舍尔沙原名法立德，先祖是居住在白沙瓦附近的苏尔部落的阿富汗人，于洛迪王朝初期移居印度。他自己成长于比哈尔，因为才干出众，被当地统治者巴哈尔汗授予舍尔汗的称号，不久又升为副王兼少师。巴哈尔汗死后，他成为比哈尔的实际首脑和最具影响的阿富汗人领袖之一。

1539年，舍尔沙在自立为王后建立了历时15年的苏尔王朝。1540年，他进占德里，逐步把势力扩张到旁遮普、木尔坦、信德、拉贾斯坦和马尔瓦等地。然而，正当他的霸业顺利进展的时候，1545年3月，他在卡林贾尔围城之战中被炸身亡。

舍尔沙在印度中世纪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成功地驱逐了莫卧儿入侵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行政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对后世发生过深远影响的改革和创新。他的农业政策是：重新清丈土地，估计土地质量，原则是估税时从宽，敛税时从严；国家向农民直接征税，杜绝中间盘剥；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农田，凡因战争原因而破坏的土地，均向农民作价赔偿。他取消了繁复的商税，规定只在入境和销售两地课税，以鼓励商业的发展。为便利商旅和邮传，他开辟了很多道路，并在路边植树建馆。考虑到不同的宗教信仰，客宿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均分别安置。舍尔沙时代修筑的最长的干线是从今达卡附近的索纳尔干，经过阿格拉和德里，直到印度河的一条。这条大路至今还在使用。他废除了已经贬值的旧币，另铸新的金、银、铜币。这些钱币一直为莫卧儿王朝和英国侵略者继续使用到1835年。在司法方面，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曾严厉处置过自己的亲属。舍尔沙的经验为以后阿克巴的体制在很多方面奠定了基础。

（三）胡马雍重回印度

1554年，舍尔沙的侄子通过谋杀篡得王位，称穆罕默德·阿迪尔沙。他是一个懒惰的花花公子。苏尔家族的其他成员不承认他的统治，纷纷独立。德里王权成了他们激烈角逐的目标。

苏尔王朝的内乱诱使胡马雍卷土重来，他请求波斯统治者塔马斯伯给予帮助，以遵守什，叶派信条和日后割让坎大哈为条件，取得1.4万人的军队。1554年11月，胡马雍攻取白沙瓦，此后一路顺风，直到拉合尔。次年5月占领旁遮普，守卫这里的苏尔王朝贵族逃往西北部的山里。1555年7月，胡马雍重回德里，接着又夺得阿格拉、桑巴尔及其附近地区。次年1月24日晚，当他急匆匆从藏书楼出来准备参加宵礼的时候，失足跌下楼梯，摔破脑壳，两天后不治而亡。胡马雍抓住时机挽回了以往的失败，从此莫卧儿王朝便逐步牢固地建立起来。

三、阿克巴治下的莫卧儿帝国

正在旁遮普的贾拉尔—乌德—丁·穆罕默德·阿克巴（Jalal-ud-din Muhammad Akbar，1556—1605年在位）继承了其父胡马雍的王位。当时他不满14岁，由培拉姆汗摄政。新帝国面临的困难还很多。莫卧儿人在德里的政权并不稳固。胡马雍死时，他所掌握的实际上只有德里、阿格拉、桑巴尔及其附近地区。北印的大部分还在阿富汗首领和苏尔王朝留下来的几个贵族手里，这些贵族——阿迪尔沙、塞干达尔沙和易卜拉欣沙——还想重掌王权。拉其普特人也在坚持斗争。西北边境的坎大哈时时受着波斯人的威胁，因为胡马雍爽约，并未把它割让给他们。此外，政府经济窘迫，帑藏虚竭，捐税必须靠武力征缴，而德里和阿格拉一带又正因大旱和兵燹而陷于严重饥荒。

比所有这些困难更直接的威胁来自一个印度教首领喜穆。喜穆出身于吠舍阶层，是阿迪尔沙的首相，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在胡马雍去世后很快攻占了阿格拉和德里，控制了从瓜廖尔到萨特累季河的领土。他在德里建立王朝，采用了“超日王”的称号。阿克巴闻讯后，没有听从群臣的建议，退守喀布尔，而采纳了培拉姆汗的主张，进军德里。他和喜穆的军队在帕尼帕特相遇。1556年11月5日，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打响。喜穆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一支流矢突然射中他的眼睛，使他昏迷过去。他的军队因丧失主帅而陷入混乱，顿时瓦解。喜穆被执。阿克巴（一说培拉姆汗）亲手处死了他。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粉碎了阿富汗人再度复兴的希望。剩余的阿富汗贵族不仅力量薄弱，而且勾心斗角。他们或火并而死，或投降新朝，1559年后就再也无力东山再起了。莫卧儿人轻取德里以后，迅速出击，攻克了阿季米尔、桑巴尔、勒克瑙、瓜廖尔、江普尔等重要城镇。

培拉姆汗的摄政期延续了将近4年。他对阿克巴早期的成功和莫卧儿人在德里统治的稳固，起了关键的作用。1560年，培拉姆汗失势，阿克巴决定亲政。培拉姆汗失势的主要原因是他对于阿克巴管束太严，激起了他的不满，而他的骄傲和专断也触怒了众多宫廷大臣。此外还有宗教原因，即他是一个什叶派信徒，而皇族和多数大臣都是正统的逊尼派信徒。母后哈米达和乳母玛哈姆·安那伽及其亲属是倒培拉姆汗的主要策划者。培拉姆汗解职后去麦加朝圣，途中在古吉拉特为阿富汗人所杀。此后4年，阿克巴的母后和乳母一党对他影响较大，有些史学家把这段时间不太恰当地称为“牝鸡司晨期”。其实，这时的阿克巴已经逐渐掌握了实际权力，独立做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其中包括：废除把战俘当作奴隶的规定（1562年），取消印度教徒的香客税（1563年）和所有非穆斯林的人头税（1564年），以及制定通过联姻等手段笼络拉其普特人的策略等。

阿克巴的野心是做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者。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扩张主义的信奉者，说：“既为帝王，就应时刻不忘征略，否则他的敌人就会起兵打他。”因此阿克巴终其一生没有停止过扩大领土的战争。他先后征服了丘纳尔（1561年）、马尔瓦（1562年）、贡达瓦纳（在今中央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界处，1564年）、拉贾斯坦（1562—1570年）、古吉拉特（1572—1573年）、比哈尔（1574年）、孟加拉（1576年）、克什米尔（1586年）、信德（1591年）、奥里萨（1592年）、俾路支（1595年），以及南印的艾哈迈德纳加尔（1600年）。到16世纪末，莫卧儿帝国的领土除全部北印外，向南已经越过了纳巴达河。对骁勇善战的扩张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凡是承认阿克巴宗主地位并愿意纳贡的拉其普特首领，他都给予充分的自治权。用这种办法，换取了他们的效忠和军事上的有力支持。除了梅瓦尔，所有拉其普特王国都归附了莫卧儿王朝，成为它击败阿富汗人、扑灭本族叛乱的盟军，有的甚至同莫卧儿贵族结成了姻亲。

梅瓦尔是北印到古吉拉特各商港的必经之路，在商业上具有重要地位。统治这里的乌代·辛格属于拉贾斯坦的拉其普特人中最受尊敬的西苏迪耶家族。他拒不承认阿克巴的宗主权，并且庇护抵抗莫卧儿的阿富汗人和反叛的莫卧儿贵族。阿克巴必欲去之，但除于1568年占领了他的首都齐图以外，始终未能迫其就范。他的儿子普拉塔普·辛格1572年即位后继续进行顽强斗争。1576年，普拉塔普·辛格在哈尔迪加特山战役中失利，后退入山林，与野兽同宿，以野果充饥，坚持游击战达二十余年，终于收复了梅瓦尔的大部分失地。1597年以后，他的儿子阿马尔·辛格接替他领导人民继续斗争。梅瓦尔几代拉其普特人英勇的反侵略斗争在印度中世纪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为了有助于扩张领土，巩固统治，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伊斯兰教徒，阿克巴实行了相当彻底的宗教宽容政策。他不仅废除了非穆斯林的香客税和人头税，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允许各派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祆教徒和基督教徒等）建立寺院，自由传教，举行各种宗教庆典；允许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恢复原来的信仰；政府的职位不问信仰，向一切人开放；建立平等的税收制度，不因宗教不同而有所歧视；在重要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节日，宫廷举行同样隆重的庆祝活动。阿克巴本人也停食牛肉，以表示对于印度教习俗的尊重。1575年，他在法特普尔西克里建立了一座礼拜堂，以后便经常在这里召集各宗教派别的著名学者讨论宗教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他还不断邀请各派宗教家到他的宫廷来，听他们讲道。1579年6月26日，阿克巴宣读了由几位伊斯兰教领袖联署的“呼图白”（宗教讲词），宣布他拥有对伊斯兰教所有问题的最高裁决权，进一步集帝王与教宗于一身。1582年，阿克巴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神圣信仰”。它实际上是杂糅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祆教和基督教等不同教义的折中产物。但是，他这种企图冶所有信仰于一炉，创立具有泛神色彩的一神教的尝试没能取得成功。它的信徒在他生前从未超过数千人，而在他死后，这一信仰也就自然解体了。然而他宽容的宗教政策却是成功的。它大大地改善了莫卧儿人在印度当地居民心目中作为入侵者的形象，成为帮助阿克巴扩张领土，巩固统治，使莫卧儿人最终立住脚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也给遭受穆斯林入侵和破坏达数百年的印度社会带来了普遍的安定与繁荣。在团结印度教徒的同时，阿克巴也同印度教内部的各种陋习做了斗争。他要求禁止杀婴、童婚和寡妇殉夫，允许寡妇再嫁，并规定了男子16岁、女子14岁的最低法定结婚年龄。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阿克巴时代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阿克巴下令清丈土地，按土地的质量重新估税，税额一般为全部收获的1/3。缴纳实物和现金均可。包税制取消了，改由国家雇用官员收缴捐税，以杜绝中间盘剥。

帝国行政区划以苏巴（省）为最高单位。全国有15个苏巴，每个苏巴有一个苏巴达尔（省督），亦称纳瓦布·尼查姆，作为其行政领导。苏巴达尔的权力很大，他在当地的政府俨然就是一个小朝廷。为了制约他的权力，阿克巴又向各省派驻了地位仅次于苏巴达尔的地万。地万主管财政，直接向皇帝负责。全国的官僚机构均按军事方式编排，官员一律称曼沙达尔。每个曼沙达尔都从国家支取相当金额的薪俸，并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曼沙达尔共分33级，最低的统领10人，最高可掌握1万人。统率7000人、8000人、1万人的三级留给王子。所有曼沙达尔的选募、晋升、停职和罢免事宜，均由皇帝亲自过问，其职位亦不得世袭。阿克巴后期开始以扎吉尔代替薪俸，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阿克巴规定波斯语为宫廷语言。他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翻译的部门，把梵语、阿拉伯语、突厥语和希腊语的名著译成波斯语。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翻译过去的。在绘画和建筑方面，阿克巴大力提倡不同民族风格的融合，这对后世艺术的发展，尤其是波斯—印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克巴逝世于1605年。他被认为是孔雀王朝阿育王以后最杰出、最有作为的开明君主。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大多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给数百年来战火不断的北印社会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四、贾汗吉尔

王子萨利姆是阿克巴仅剩的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在阿克巴活着的时候就去世了。萨利姆在娇生惯养中长大，爱好美酒和女人，曾几次图谋篡夺他父亲的王位。父子和解后，他在1605年继承了王位，称贾汗吉尔（Jahangir）（1605—1627年在位）。他遵循阿克巴的路线，颁布了不少开明政策。他在阿格拉的皇宫门前挂了一口大钟，用金链子连到亚穆纳河畔。任何人在蒙受不白时都可以拉钟请求他的公断。贾汗吉尔也继承了其父的扩张政策，然而他的成功却很有限。在他的军事压力下，梅瓦尔的阿马尔·辛格终于承认了莫卧儿的宗主地位，并把儿子送到阿格拉的宫廷上去服务。贾汗吉尔对南印的远征受到艾哈迈德纳伽尔苏丹国首相马立克·阿姆巴尔的有力抵抗，战争一直打到1621年才算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马立克同意纳贡，但保住了大片土地。西北重镇坎大哈在1621年丢给了波斯人。在这以前，波斯人曾四次派使节携重金到莫卧儿宫廷，用友好的姿态麻痹了贾汗吉尔，使他放松了坎大哈的防务。

1611年，贾汗吉尔和努尔·贾汗结婚，不久就开始了努尔·贾汗专权的时期。努尔·贾汗出生在一个德黑兰的贵族家庭，父亲投效阿克巴后，累官至喀布尔的地万和皇家总管。努尔·贾汗在其前夫死时已经34岁，但风韵犹存，牢牢地吸引了贾汗吉尔。她生性聪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胆识，善社交，既长于女红，又喜好诗画，尤其热衷参与政事。贾汗吉尔健康不佳，年颜俱颓，逐渐倦于政务，喜求安逸。这正为精力充沛的努尔·贾汗提供了实现野心的机会。自1613年至贾汗吉尔死去的1627年，她实际上行使着帝王的职权：决定国策，签署御敕，接见群臣，主持日常行政，用自己的名字铸造钱币。她同她的父母和太子胡拉姆组成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小集团。胡拉姆是贾汗吉尔诸子中最有能力的，已经获得沙·贾汗的称号。1621年，努尔·贾汗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嫁给了王子沙勒亚尔，此时贾汗吉尔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为了在贾汗吉尔身后继续掌权，努尔·贾汗策划册立沙勒亚尔为储君。不利的情势导致了同样野心勃勃的沙·贾汗冒险叛变。内战持续了3年。在马哈巴特汗的追击下，沙·贾汗逃到了南印，最后被迫投降。贾汗吉尔宽恕了他。然而不久，马哈巴特汗又发动了政变。马哈巴特汗一向忠于皇室而不满于努尔·贾汗的专权。平叛以后，他的影响和权力都加大了，这就愈发招致了皇后的嫌嫉。她说服了皇帝削夺他的权力，终于逼得他在1526年发动了政变。但是狡猾的努尔·贾汗战胜了他。马哈巴特汗落荒而走，加入了沙·贾汗的阵营。

贾汗吉尔虽曾习武，但是不堪军旅的严酷生活，所以从不亲自带兵出征。由于性好安逸，他在政务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懒。他爱好文学和艺术，懂得多种语言，还曾把自己的经历和在各地的见闻写成自传。他尤其喜好绘画，自诩一画在前，可以不假思索就指出它出自谁的手笔；而如果它是多位艺术家合作的结果，他还能辨别出不同部分的不同作者。正是在贾汗吉尔时代，莫卧儿绘画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宗教方面，贾汗吉尔继续实行开明政策，他常常亲自参加印度教徒的重要集会。他甚至为他的孙子请了一个基督教教士做老师。

五、沙·贾汗

体弱多病的贾汗吉尔在1627年死去。沙·贾汗（Shah Jahan）从德干赶回阿格拉，在他的岳父阿萨夫汗和其他重臣的帮助下登上王位。阿萨夫汗按照他的要求消灭了一切有资格问鼎的皇族。努尔·贾汗一筹莫展。后来她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在拉合尔度过了她的晚年。

沙·贾汗执政期间（1627—1658年）发生了两起叛乱，发动者是班德勒坎德的鸠贾尔·辛格和德干的汗·贾汗，原因都是他们怀疑朝廷对自己不满。1632年，沙·贾汗从葡萄牙人手里收复了胡格利（位于孟加拉），因为他们强迫当地人信仰基督教，还支持阿拉干（在孟加拉东部）的酋长反对莫卧儿王朝。数千葡萄牙人被杀，另有几千名被俘，年轻的妇女被解往阿格拉，送入皇帝的后宫。沙·贾汗承袭其前辈的扩张政策，终于在1633年吞并了艾哈迈德纳伽尔。1657年，南印的高康达和比贾普尔也宣布归顺。沙·贾汗的三子奥朗则布在远征南印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657年9月，沙·贾汗突然生病，不能临朝。于是谣言四起，说他已经死去。他的四个儿子开始互相争斗，抢夺王位。王公大臣亦各附一主，加入混战。为了驱散谣言，防止全面内战，沙·贾汗开始在公众场合露面，并正式册立长子达拉为储君，参与朝廷密勿。但是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对莫卧儿人来说，用宝剑决定继承权，始终就是常例，只不过以往的争夺总是发生在老王死后，而这一次却不再等待旧君过世。次子沙·休贾和四子穆拉德分别在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称帝。为对付沙·贾汗和达拉，他们决定和三子奥朗则布结成联盟，协调行动。三个王子各自带兵向首都进发，借口探望父病，想一举推翻老王。朝廷的军队战胜了沙·休贾，迫使他逃回孟加拉。可是达拉的军队却惨败在奥朗则布—穆拉德联军手下。1658年6月，奥朗则布进入阿格拉，沙·贾汗成了自己儿子的阶下囚。同年7月21日，奥朗则布宣布登极。

沙·贾汗在屈辱中度过余生，于1666年死去。经过阿克巴和贾汗吉尔两代经营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沙·贾汗时代有了更大发展。莫卧儿王朝达到了繁荣的顶点。然而，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也加重了。农业税增加到了土地收获量的1/2。沙·贾汗把收税工作委托给包税人，国家支出减少了，而农民头上却更多了一层盘剥。沙·贾汗挥金如土，不但在宫廷内外大摆豪华的排场，还建筑了大量的宫殿、寺院和陵墓，把数十万卢比送往麦加和麦地那。他的一个孔雀御座居然做了7年，花了1000万卢比。他也把金钱用在提倡文化事业上。很多梵文作品译成了波斯文。印地文和波斯文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也有很大发展。莫卧儿风格的建筑艺术在沙·贾汗时代达到了顶峰，其代表作就是历经22年方才建成的泰姬陵。它是为他早逝的宠后蒙塔兹·马哈尔建造的，人称“大理石之梦”。

六、奥朗则布

奥朗则布（Aurangzeb）继承王位时已经40岁。在此以前，他曾两度在德干，一度在古吉拉特做总督，也曾率兵在中亚和坎大哈打过仗，积累了丰富的行政和作战经验。1658年夺取王位后，他迅速剿灭了达拉和穆拉德，把沙·休贾赶到阿拉干，从此再无消息。1659年，奥朗则布正式加冕即位（1659—1707年）。

奥朗则布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盲目而褊狭。在将近50年的帝王生涯中，他始终以保护和发扬伊斯兰教为己任，企图通过迫害印度教和其他教徒，镇压他们的反抗等手段，把整个印度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他恢复了印度教徒的朝圣捐和人头税（1679年），在穆斯林免除商业税的同时，向非穆斯林征收5%的商业税。他把印度教徒从高级职位和税收部门赶出去，限制或取消他们的宗教节日，封闭他们的学校，拆毁他们的寺院。与此同时，他又用金钱、土地和官位引诱他们改宗伊斯兰教。他的迫害政策激起了非穆斯林的强烈反抗。1661年，马土腊地方官阿卜杜勒·纳比拆毁了当地印度教寺院，在原地建起清真寺。以此为导火索，查特人发动武装起义，杀死了纳比。1670年和1686年，查特人又两次举起反抗的旗帜。他们坚持斗争，拒绝妥协，终于以巴拉特普尔（位于拉贾斯坦）为首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国家，这时奥朗则布已经死去。1671年和1672年，班德勒坎德的班德勒人和梅瓦特的萨特拿米人也先后起义。由于萨特拿米人节节胜利，一个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民间流行起来。为了对付谣传，鼓舞士气，奥朗则布不得不下令在莫卧儿人的军旗上贴上神符。

锡克人的长期斗争，给了莫卧儿政权以更大的打击。锡克教是由那纳克结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苏非派的某些教义，在16世纪初创立的，最初以和平和众生平等为宗旨，反对种姓制度和偶像崇拜，大部分信徒来自印度教。第三代师尊（教主）阿马尔·达斯和第四代师尊罗姆·达斯曾受到阿克巴的礼遇，后者还在旁遮普得到一块封地。就是在这块封地上，后来建起了阿姆利则城和著名的金庙。师尊从第五代起开始世袭。第五代师尊阿尔琼摘选前代师尊及某些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圣者的言论，编订了《最初的圣典》，该书后来成为锡克教的圣典。他由于接纳过叛变的王子胡斯鲁而搞坏了同贾汗吉尔的关系。贾汗吉尔要求他交纳罚款，被他拒绝。于是贾汗吉尔把他逮捕起来，施以酷刑，致使他在1606年瘐死狱中。锡克人遭到这一打击之后，开始武装起来。锡克教逐渐演变成一个军事组织，教主就是他们的军事领袖。阿姆利则周围也筑起了深沟高垒。锡克人同莫卧儿王朝的矛盾在沙·贾汗时代进一步激化。第七代师尊哈尔·拉伊由于同达拉过从甚密，开罪了奥朗则布。第九代师尊德格·巴哈都尔公开谴责奥朗则布的宗教政策，被召到莫卧儿朝廷。奥朗则布要他在改宗伊斯兰教和死亡之间进行选择，他断然选择了后者。他的儿子，第十代（也是最后一代）师尊哥宾德·辛格，继续坚持对莫卧儿人的斗争。他完成了锡克教军事化的过程，要求每个锡克教男子都在名字中加上“辛格”一字，意为“狮子”，规定他们要蓄须发，加头梳，佩短剑，戴铁手镯，短裤至膝。终奥朗则布一朝，锡克人在哥宾德·辛格的领导下从未停止战斗。他们转战在山林丛莽之中，打败了皇家军队的一次又一次围剿。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使锡克人在18世纪中叶驱逐了莫卧儿人在旁遮普的势力。

拉其普特人同莫卧儿王朝的关系在17世纪后半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奥朗则布认为拉其普特人是他迫害印度教徒的严重障碍，所以一反前代君主的怀柔政策，决定消灭拉其普特势力，并吞他们的王国。1678年，他利用马尔瓦尔暂时缺少继承人的困境，出兵占领了它，并大肆毁坏当地的印度教寺庙。他的暴行引起了马尔瓦尔人民的反抗。不久，马尔瓦尔、梅瓦尔和斋普尔的拉其普特人决定结成联盟，共同抵御莫卧儿王朝的侵略。1681年，奉派征剿拉其普特人的奥朗则布之子阿克巴在后者的策动下举起叛旗。但是奥朗则布用离间计破坏了他和拉其普特人的联盟。阿克巴只好取道马哈拉施特拉，浮海逃往波斯。1681年后，奥朗则布同梅瓦尔和马尔瓦尔先后缔结和约，他的吞并拉其普特王国的计划终究未能实现。

但是，在遵循阿克巴以来的帝国主义政策，继续进行领土扩张方面，奥朗则布取得了一定成功。1661—1663年，莫卧儿人征服了阿萨姆和阿拉干地区，迫使当地的阿豪马国王付出大笔赔款和年贡。1682年，奥朗则布为追踪王子阿克巴而深入南印，同时发动了对这里几个主要国家的战争。从此他滞留南印，再也没有回到北方。1686年和1687年，比贾普尔和高康达先后战败，并入莫卧儿帝国。17世纪中叶由马拉塔人的民族英雄西瓦吉在今马哈拉施特拉邦建立的马拉塔王国，曾经利用莫卧儿王朝的内部矛盾，成功地存活下来。1680年以后继承西瓦吉王位的桑布吉是一个骄傲而性喜游乐的人，但作战勇敢。1689年，桑布吉在长期抵抗后，被奥朗则布捕获。他拒绝改宗伊斯兰教，终被折磨致死。至此，奥朗则布完成了他对南印的征服。

莫卧儿帝国在奥朗则布晚年扩张到了最大限度。它的版图西起伽色尼，东至吉大港，北起克什米尔，南至加尔那迪地区，其广阔为印度有史以来所仅见。然而，这广大的帝国危机四伏，它的存在不过是昙花一现。奥朗则布对南印的占领从来就是不巩固的。马拉塔和南印其他小国并未停止斗争。无休止的征战耗尽了莫卧儿的国库，国家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破坏。最得力的政府官员和军事领袖长期滞留南方，北印的行政工作变得松弛而腐败，骚乱亦时有发生。奥朗则布的儿子们在他垂老之际，已经在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夺权大战。莫卧儿帝国在越过它扩张的顶点以后，正迅速滑入分崩离析的深渊。

作为孤立的个人，奥朗则布有不少优点，如勤于政务（常常每天只睡三四小时）、长于谋略、作战勇敢、处变不惊、生活简朴、律己严格。但是作为一代帝王，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却直接导致了莫卧儿帝国的瓦解。已经在印度许多地方落脚的欧洲侵略势力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期内有了很大发展。他既没有估计到它的潜在危险，更没有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比方说建立自己的海军，以抑制它的发展。眼见坐大的欧洲侵略势力不仅促进了莫卧儿帝国的衰亡，而且注定要取代它。

七、莫卧儿帝国的解体

后期莫卧儿王朝的历史是一段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入侵加剧并最后确立对印殖民统治的历史。王位易手频繁，角逐王权的战争此起彼伏，弑君和权臣掌握废立的事情司空见惯。王权逐渐缩小，各地诸侯纷纷自立。拉其普特人、查特人、锡克人先后起义。马拉塔人的势力迅速扩大，他们攻略马尔瓦、古吉拉特、拉贾斯坦、班德勒坎德等地，大有取莫卧儿人而代之之势。

1739年初，波斯统治者纳迪尔沙在印度当地穆斯林的配合下入侵印度。腐败的莫卧儿军队节节败退。3月，纳迪尔沙进入德里。不久，谣传纳迪尔沙遇刺身亡，德里人民拿起武器，开始驱逐侵略者，结果遭到屠城的报复，3万人被杀，市区大部被焚毁。5月，纳迪尔沙离开印度。他抢走了1000头象、7000匹马和1万匹骆驼，以及价值达7亿卢比的各种财物，其中包括世界闻名的“科—伊—努尔”宝石和沙·贾汗的孔雀御座。他还掳走了皇帝后宫的大批美女，以及数百名石匠、木匠和建筑工人。纳迪尔沙所掠夺的战利品数量大到如此地步，竟使他可以宣布在波斯全国免收赋税3年。印度河以西的土地也全部被他割去了。纳迪尔沙的入侵给了莫卧儿帝国以致命的打击，使它从此一蹶不振。1747年，阿赫马德沙·阿卜达利杀纳迪尔沙，在阿富汗建立独立王国。此后他8次侵印，亦劫得大量财富，并一度占领了旁遮普、克什米尔、信德等地。1761年，他在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大败已经强盛的马拉塔人及其莫卧儿盟军。阿卜达利的入侵，加速了已经摇摇欲坠的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毁灭了马拉塔人取代莫卧儿人、重建印度帝国的希望，间接为英帝国主义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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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世纪的宗教运动

公元7世纪以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中亚人开始不断入侵印度，并陆续在印度建立起一些伊斯兰政权，如1206年建立起的德里苏丹国，1526年建立的莫卧儿王朝等。由于伊斯兰统治者用武力和各种政治手段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因此伊斯兰教在印度得到了很大发展。在伊斯兰教的冲击下，印度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巨大变化：佛教走上了衰微的道路，印度教为了适应形势不断兴起改革运动，一些新的宗教派别和新型宗教也陆续产生。整个中世纪，印度的各种宗教都是处于活跃的、动荡的和剧烈变革的时期。

一、商羯罗与印度教的复兴

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它与婆罗门教并不是两种宗教，而是同一种宗教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一般来说，古代的印度教称为“婆罗门教”，而公元4—5世纪以后的婆罗门教则称为“印度教”。印度教是古代婆罗门教的一种发展，一种转化。大约4—5世纪，由于笈多王朝诸王的崇信和保护，婆罗门教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婆罗门教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大量的经典和法典，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论》、《祭言法论》、《那陀罗法论》和各种“往世书”等。以承认吠陀权威为基础的婆罗门教六个正统哲学派别，此时也编撰了大批的经典和注疏，并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体系。这个时期的婆罗门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它已经从佛教和耆那教冲击下的萎靡不振状态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也进行了不少内部改革，而不同于原来的婆罗门教。它改变了原来墨守成规的僵化状态，大量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教规，也融合了不少民间信仰形式，开始向一种新型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转化。

商羯罗是公元8世纪印度教最伟大的改革家，古代吠檀多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与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印度教的复兴，促进了婆罗门教向印度教的转化，对印度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许多学者把商羯罗视为印度最重要的改革家，把他改革后的婆罗门教称为“印度教”。

商羯罗（Sankara，约700—750年间），生于今天南印度喀拉拉邦马拉巴尔海岸的一个名为“卡拉迪”的小村庄。父母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属婆罗门种姓。5岁时丧父，此后开始学习吠陀。由于他天资聪慧，8岁时已能背诵吠陀，并掌握不少正统派哲学知识。少年时告别母亲，离家到北方学习，曾拜著名吠檀多不二论者乔荼波陀的弟子牧尊为导师，修习吠檀多哲学。青年时，开始漫游印度各地，宣传他的宗教改革学说，经常与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异教者进行辩论。由于他博闻强记、思维机敏、有理论、赋辩才，所以在各种公众辩论中都无敌手。他在北方印度教圣地贝拿勒斯曾住过几年，主要是著书立说，注释各种经典，讲解他的新吠檀多论。离开贝拿勒斯后，又到印度各地传道，建立寺庙，组织僧伽教团等。因长期劳累，32岁时死于喜马拉雅山下的基达那特。其主要著作有：《梵经注》、《广林奥义注》、《薄伽梵歌注》、《我之觉知》、《问答宝缦》、《五分法》和《示教千则》等。

商羯罗一生致力于印度教的改革与复兴，对印度教的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改革吠檀多，创立绝对一神论思想体系

从少年时代起，商羯罗就师从著名吠檀多论者乔荼波陀的弟子牧尊，学习吠檀多不二论哲学。这种哲学主张：梵与我在本质上是同一不二的，两者的关系，打一个比方说，就像瓶子外面的大虚空与瓶子里面的小虚空那样，本性是一样的，只是大小有区别；一旦瓶子被打碎，小虚空就与大虚空完全同一了。商羯罗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逐步认识到这种一元论哲学尚有缺点，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他决心改革吠檀多不二论。在改革中，他吸收了大乘佛教中观派创始人龙树在论证“空”时所使用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以建立一个绝对一神论的思想体系。

商羯罗效仿龙树的“真俗二谛说”，提出了他的“上梵、下梵”、“上智、下智”等学说。他主张，梵（最高我）是宇宙的本原，万物的始基。它是永恒、绝对的精神实体；既超越主客观的差别，又超越时间、空间、运动和因果等经验范畴；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种绝对实在。梵本身是不可描述的、没有任何属性的抽象实体，但是，常人用世俗的经验（下智）观察它时，就给它附上了各种属性，如全智、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等等。由此，便产生两种梵：一个是无属性、无差别、无制限的梵，称为“上梵”；一个是有属性、有差别、有制限的梵，称为“下梵”。在商羯罗看来，上梵是绝对的实在，是万物的本原和创造者；而下梵则是经过人主观化了的上梵，是一种现象或经验的东西。他把印度教各种有形象的人格化的神，如大自在天等，都归于下梵之列。在这里，商羯罗建立起一个绝对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体系，只有上梵是惟一绝对的实在，其他一切现象（包括下梵）都是它的显现或创造物。实际上，商羯罗的上梵就变成了至高无上的抽象之神。这样，他改变了印度教的多神论，从理论上为印度教确立了绝对一神论体系，同时也改变了印度教的偶像论，真正树立起一个无属性、无形象、至高的抽象之神。

在梵与世界的关系上，商羯罗认为，现象世界只是梵的一种显现，是通过一种魔力——“摩耶”而创造出来的。其创造的过程是：梵通过摩耶产生五种细微原素（空、风、火、水、地），再由五种细微原素产生五种同名的粗大原素（空大、风大、火大、水大、地大）。“摩耶”是什么呢？商羯罗指出，摩耶是一种幻力，乃是由人的无明或虚妄的认识而引起的。本来无属性、无差别的梵（上梵），经过人的虚妄认识，就显现为五光十色的现象世界。梵显现为世界，其实是一种幻现或幻化。在这种幻现中，原因被假象地转化为结果，而原因的本性没有改变。例如，一根绳子通过人的虚妄认识，被误认为蛇，蛇其实是一种假象或幻化，绳子的本性还永远是绳子。

在“上智、下智”学说中，商羯罗认为：所谓“上智”，是指一种超越世俗经验而真正把握宗教真理的智慧或观点，这种智慧只有那些经过不断学习和修炼而证悟到“梵我同一”境界的宗教圣者才能得到。从上智即从超世俗经验或绝对的观点看，世界就是摩耶，是不真实的，好似梦境或魔术中的幻象。所谓“下智”，就是指一般常人的世俗经验或观点，从宗教圣者的角度看，即人的无明或虚妄认识。一般的人都是从这种世俗的经验，即下智去看世界，所以本来虚幻的世界就变成真实的了，人们也由此而沉迷于现象世界之中。一个人要想获得解脱，就必须经过刻苦的学习和修炼，消除无明（下智或世俗经验），抛弃对世俗的迷恋，获得宗教真知（上智），证悟“梵我同一”的最高境界。

商羯罗创立这种“上梵、下梵”、“上智、下智”学说，意在否定世界的实在性，确立梵的至高无上性，为印度教的解脱观制造理论根据，并鼓动信徒放弃世俗，追求“梵我同一”的最高境界。从宗教的角度上看，这种学说比原来的吠檀多不二论大大前进了一步。第一，在唯心主义方面比以前更彻底了；第二，在否定世界的真实性方面也较之以前更具说服力。商羯罗利用“上梵、下梵”说，把印度教徒日常崇拜的各种偶像之神都归于下梵，从而克服了过去吠檀多学说中梵与神之间界限不清的缺陷，增强了无性无形的上梵的至高性和绝对性，使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更加彻底了。换句话说，他把各种神也看作是上梵的主观化的显现，也是不实的，那么，只有上梵才是惟一的实在。这种唯心主义显然是非常彻底的。另外，对于宗教唯心论者来说，原本是真实的世界，你偏要否定它，把它说成是虚幻的东西，而且让别人相信——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羯罗利用“上智、下智”说，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并不直接否定世界的真实性，他认为你是一个世俗的人，你用世俗的观点（下智）去看待世界，世界才是真实的。但是，当你经过宗教学习和修炼，认识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上智），你就会发现五光十色的世界是虚幻不实的，只有抛弃它，才能摆脱痛苦，达到精神的解脱。在他这里，世界具有两面性：用下智去看，世界是真实的；用上智去看，世界则是虚幻的。世界的真实或虚幻，完全取决于你的认识水平；你能否摆脱轮回获得解脱，也完全取决于认识水平。用这种方式来否定世界的实在性，比起那些直接否定世界，睁着眼睛硬说世界是虚幻不实的学说，显然要高明得多，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2.从宗教唯心主义出发，批判各种唯物论学说

商羯罗为了宗教的需要，创立了一个绝对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学说。因此，为了维护这种唯心主义学说，他对唯物论和一切包含唯物论内容的学说都不能容忍，并进行无情的攻击。在《梵经注》、《广林奥义注》等著作中，商羯罗对胜论、数论、顺世论、佛教和耆那教都进行了批判。

商羯罗对印度教正统六派哲学之一的数论派进行了批判。数论是一个二元论哲学，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因素。它主张世界是由原初物质和神我（一种精神实体）的结合才产生的，但原初物质靠内部三种性质的改变而发生变异，而神我则是脱离原初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像个旁观者，只起某种指导或观照作用。商羯罗抓住这一点进行批判，他认为没有意识和精神的帮助，物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例如，用泥土制成瓦罐，起决定作用的是陶工的意识；牛奶从母牛肚子里流出，是因为母牛有哺育牛犊的意识。实际上，商羯罗强调有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或意识，在事物变化中起绝对作用。另外，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批判胜论派的原子论学说，认为没有意识的原子决不可能生出多样性的世界，只有一种超自然意识的主宰，才会产生五彩缤纷的、和谐统一的世界。顺世论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的代表，主张灵魂只是肉体的属性，灵魂不能脱离肉体，人死灵魂即灭，因此不可能有灵魂升天之说。对这种观点商羯罗当然不能容忍，因此他对顺世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在《梵经注》中说顺世论者是一群没有教养、不懂哲学的粗俗之人。他认为，灵魂与肉体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肉体是有形的，可见的；而灵魂是无形的，不可见的，如知觉、记忆、意识等。如果灵魂（包括人的意识活动）是人体的属性，那么它必然可以反作用于人自身，但是灵魂不能作用于人自身，正如火的属性是热，但是热不能自燃一样。商羯罗以此证明，灵魂不是肉体的属性。此外，他还批判了佛教一切有部和耆那教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3.提出两种解脱观

商羯罗批判唯物论、进行各种哲学论证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印度教的解脱观制造理论根据。他从“上智、下智”的理论出发，认为只有克服私欲，消除无明（下智），理解和体悟到“梵我同一”的宗教最高真理（即达到上智水平），就可获得解脱。但是，他改变了原来印度教的单一解脱观，提出两种解脱观：有身解脱（Jivamukti）和无身解脱（Videhamukti）。所谓“有身解脱”，又称“生解脱”，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就达到上智的高度，证悟到“梵我同一”境界，摆脱痛苦，获得极乐。但是，这种解脱还是不稳固的，因为尚有业力的存在和肉身的影响，只有进一步修炼，彻底消除业力的影响，才能达到“无身解脱”，那才是真正的解脱。这种理论比以前的解脱观有了进步。它给人以希望，使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实现解脱，使进入天国的门票变得廉价了，从而增加了宗教的吸引力。

4.反对烦琐祭祀，倡导智瑜伽

早在奥义书时代，就出现智瑜伽的思想，后来的吠檀多论也倡导智瑜伽。但是，智瑜伽思想真正能够广泛传播开来，还是从商羯罗时代开始的。商羯罗反对原来印度教那些繁多的祭祀仪礼，认为学习和求证“梵我同一”的真理是宗教修行的主要目标。只要达到“梵我同一”，就能获得真慧；获得真智是实现解脱的惟一途径。由于商羯罗反复强调这种智瑜伽的重要性，随着他的影响日益扩大，智瑜伽也逐步被印度教徒所接受。

5.创立僧侣社团，结束了印度教没有宗教组织的历史

商羯罗一生走南闯北，四处传教。他在与其他宗教的斗争中，发现别的宗教都有僧侣社团，这些社团颇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印度教却没有这样的组织，教徒之间好像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因此，他效仿佛教，也创立了一个僧侣社团，名为“十名教团”。此后，印度教逐步建立各种宗教组织和社团。

6.建立宗教寺院，普及宗教知识

商羯罗走遍了印度各地，在印度的东西南北建立了四座有名的寺院。一座在北方喜马拉雅山麓中心的巴德里纳特，一座在南方迈索尔邦的斯林格里，一座在东方奥里萨邦的普里，一座在西海岸卡提拉瓦半岛的德瓦拉卡。其中，南方的寺院最为重要，是商羯罗进行宗教活动的大本营。这些寺院很类似佛教的那烂陀寺（玄奘留学的地方），一方面可以向教徒传播宗教知识，另一方面也是教徒朝拜的圣地。有的寺院一直保存至今，仍是人们朝圣的地方。

商羯罗的宗教改革在印度教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4世纪以后，古代婆罗门教开始向印度教转化，但那时的印度教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经过商羯罗进一步改革之后，它才逐步走上成熟和完善。原来婆罗门教有六个正统哲学流派，各自的学说不同，相互竞争发展，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体系。自商羯罗改革之后，他的吠檀多不二论哲学逐步上升为六派正统哲学之首，成为印度教的权威体系和主导思想，而其他哲学流派则下降到次要或附属的位置。特别是那些包含唯物论和无神论内容的体系，如数论、胜论、弥曼差论等，在商羯罗绝对唯心论的影响下，都失去了原来的光辉，逐渐演化为印度教神学的婢女。中世纪以来，吠檀多不二论哲学一直在印度教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商羯罗对后来印度教的思想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在评价商羯罗时说：“在短短32年的生命中，他（商羯罗）做了许多位长寿人的工作，而在印度遗留下他那直至今天还有很显著的强大智力和丰富人格的印记。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一位哲学家、一位学者、一位不可知论者、一位神秘主义者、一位诗人、一位圣人，还要加上他是一位实际的改革家和能干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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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传播

11世纪以后，伊斯兰教苏非派传入印度，并得到广泛传播。由于苏非派主要流行在民间，并融合了不少印度教思想，因此它对印度广大下层群众有深刻的影响。

苏非派（Sufiyah）是伊斯兰教中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派别，最初产生于7世纪末8世纪初的阿拉伯。关于苏非派的名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苏非”一词出自阿拉伯语“suf”，原意为“羊毛”，由于该派的信徒们都身穿粗羊毛衫，以示俭朴，故人们称他们为“苏非派”；另一种说法是，“苏非”一词来自阿拉伯语“safaa”，意为“洁净”，因为该派信徒主张通过各种活动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和行为，以保持心灵的洁净、道德的洁净和外在的洁净等，故被称为“苏非派”。

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去世后，新兴的哈里发国家不断地对外征战，疆土迅速扩大，财富源源流入。随着财富的增加，上层统治者贪图享乐、奢侈豪华之风开始盛行，此外，小集团主义、排他主义和复仇主义也逐步兴起。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穆斯林对上层统治者的奢靡之风极度不满，开始提倡克己、守贫、苦行和禁欲。大约在7世纪末8世纪初，这批提倡守贫苦行的穆斯林便形成一个派别，即苏非派。此派主要流行在下层穷苦百姓之中，他们笃信《古兰经》的教诲，希望通过虔诚的苦行生活，达到与真主的合一。到了8世纪中期，他们的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则发展成一种神秘主义。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基本宗旨是认识真主、敬爱真主、最终达到与真主的合一。所谓“认识真主”，就是通过神秘主义的直觉体验来证悟真主是惟一的实在、永恒的美和无限的圆满。所谓“敬爱真主”，就是通过各种行动来表达对真主的爱；爱的行为是通向真主的道路，只有爱的行为才能使人接近真主。“与真主合一”，乃是该派信徒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们的一切修行最终就是为了使自己与最高的神、永恒的美和圆满相结合，从而达到一种最幸福、最欢乐的境界。

8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入侵，苏非派思想也传入印度，但是当时的影响还很小。到了11世纪初，以胡吉伟利为代表的一批苏非大师来到印度，进一步传播苏非派神秘主义，才使它在印度扎下根来。胡吉伟利出生于中亚地区的伽色尼王国，少年时曾接受伊斯兰教的基础教育，后投身于著名的苏非大师门下，潜心钻研神秘主义，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苏非派信徒。苏非派要求每个信徒都必须云游伊斯兰世界，去求学，去苦行，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因此，胡吉伟利一生游历了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如阿塞拜疆、大马士革、巴格达、波斯等。1039年，他途经开伯尔山口来到印度，定居于拉合尔，并以此为基地，传播苏非主义。他在拉合尔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教学校。在这里，他一方面向当地的异教徒宣传伊斯兰教义，一方面又广招弟子，传道授业，培养信徒。在他的努力下，苏非派思想在拉合尔和西北印度迅速传播，并逐步扎下根来。因此，胡吉伟利成为印度苏非派的鼻祖或首创者。13世纪以后，在德里苏丹国时期，苏非派的契什提教团也从中亚一带传到印度。此派是由姆因丁·侯赛因·契什提（1139—1235年）传入印度的，他的弟子和后世传人很多，主要活动在北方邦、拉贾斯坦和德里一带，传播的对象是各地下层群众。此后，流行于中亚一带的苏非派苏哈拉瓦迪教团、卡迪利亚教团、纳格西本迪教团也陆续传入印度，并得到广泛发展。

苏非派之所以能在印度广泛发展，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非神秘主义在印度颇有赖以生存的土壤。众所周知，印度自古以来就是盛行神秘主义思想的国度。在印度最早的哲学经典奥义书中，就轻视感性和理性认识，而竭力宣扬通过各种神秘主义的直觉和冥思来证悟宇宙最高实在——梵和人的本质——我。印度的这种依赖超理性直觉的神秘主义与苏非派神秘主义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印度民众对此并不陌生，因此他们接受苏非主义也比较容易，这正是苏非派能在印度快速传播的原因之一。苏非派神秘主义与印度教神秘主义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1）“人主合一”和“梵我同一”。苏非派宣传“我就是真主”，也就是说，真主寓于人之中，人就是真主，人也有神性，人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达到“人主合一”的欢乐境界。而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也宣传类似的理论，认为人的灵魂——我来自宇宙最高本体——梵，两者同源同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换句话说，梵（神）就在人之中，人也具有神性，人只要经过修炼，克服私欲，就能达到“梵我同一”的最高境界。由此看来，两者在解脱理论和人生理想方面是很相似的。（2）神智论与证悟梵。苏非派主张神智论，所谓“神智”，是指能够认识真主（神）的最高级智慧，这种智慧不是靠勤奋的学习和理性的推理得来的，而是靠长期的入神冥思、神秘主义的直觉体验才能得到。在这方面，印度教徒则更为突出，他们认为梵是不可言说、不可描述的，要认识梵（神），不能靠感性和理性知识，而只能依靠长期修炼瑜伽而得到的神秘主义的直觉。在认识神的理论和实践上，苏非派与印度教极为相似。（3）在道德修养和宗教修行上，两者也很相似。苏非派主张，一个人要想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就必须使自己的灵魂净化，要使灵魂净化，则必须远离尘世，实行克己、禁欲和苦行等。印度教则认为，要想达到“梵我同一”的境界，一个人必须抛弃世俗生活，克服私欲，消除儿女常情，到静修林中修习瑜伽，过禁欲和苦行生活等等。正因为苏非派有许多与印度教相似的地方，所以才容易被印度民众所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适应印度的民情，苏非派也不断吸收印度教思想，并与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相结合，从而演化成一种具有印度特色的伊斯兰教派别。苏非派进入印度后，为了迎合当地民众的口味，吸收了不少印度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印度苏非派有一个特色，即在宗教修炼中采取一种“萨马”形式，“萨马”是指乐舞活动，就是说苏非们在宗教修习中一边修炼，一边唱歌跳舞，试图通过音乐和舞蹈来激发自己的灵感，促使“神智”早一点儿产生。由于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反对，苏非派在进入印度之前，并没有这种形式。进入印度后，他们看到印度教用歌舞敬神的形式非常受欢迎，因此才把它吸收到自己的修炼中。他们采用的“萨马”形式，颇受印度民众的喜爱。旁遮普是印度苏非派活动的中心，苏非诗人把当地流传的一些爱情故事改写成抒情诗，让信徒们在清真寺和修道堂里吟唱，以此抒发他们对真主的渴望和敬爱之情。苏非派这种与当地民情结合的形式，颇受当地人喜欢。此外，苏非派在修习中还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瑜伽形式等。最受印度民众欢迎的是，苏非派宣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他们藐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反对种姓歧视，对印度教徒一视同仁。在苏非派的清真寺中，他们平等地对待一切印度人，不管你是低级种姓还是高级种姓，也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苏非派这种平等、博爱的思想，深受印度教广大低种姓群众的欢迎，因此大批低种姓者和贱民纷纷改信苏非派。

苏非派从11世纪在印度传播以后，对印度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缓和了宗教矛盾，促进了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和睦与团结。8世纪以后，阿拉伯和中亚的伊斯兰统治者不断侵入印度，凭借强大武力，对印度教徒实行残酷镇压和疯狂掠夺，给他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印度教徒对伊斯兰教充满仇恨和敌视。但是，苏非派传入印度后，主要在民间活动，向下层群众传教。他们同情下层群众，宣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给贫苦劳动大众以各种帮助和救济，赢得了下层群众的好感。因此，苏非派的活动大大地缓解了印度教徒对伊斯兰教的仇视，促进了两大教派民众的团结与和睦。其次，苏非派还促进了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教文化的融合。13世纪德里苏丹国建立以后，印度进入了一个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融合的时期，在这两种文化融合过程中苏非派起了重要的作用。苏非派一方面代表伊斯兰文化，另一方面又颇受印度教民众欢迎，在印度教下层群众中有重要影响，因而它在两种文化中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例如，苏非派的“萨马”，即乐舞活动，就促进了印度传统音乐与伊斯兰音乐的融合，形成一种具有印度特色的穆斯林音乐。此外，它在语言、文学和艺术的融合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其三，苏非派的宗教思想和活动也促进了印度教的变革和锡克教的产生。11—17世纪印度教虔信派改革运动在印度各地的兴起，是与苏非派的影响分不开的。苏非派主张通过对神的敬爱来证悟和接近神，反对等级差别和社会歧视，宣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些思想大大地促进了印度教徒的觉醒，促使他们起来改革印度教内部不合理、不平等的东西。虔信派改革运动和锡克教运动就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印度教虔信派改革运动

商羯罗宗教改革之后，中世纪的印度教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时间久长、蔓延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宗教改革运动。由于参加这场运动的改革家们鼓吹对神的虔诚崇信（Bhakti），强调通过虔信行为而获得解脱，故而得名“虔信派运动”（Bhakti Movement）。虔信派改革运动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7世纪南印度泰米尔游方僧的虔信思想，但是真正形成运动还是从11世纪著名吠檀多哲学大师罗摩奴发起的改革开始，从南向北发展，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7世纪，大约经历了六七百年。

7世纪以后，印度南方的印度教非常活跃，发展势头强劲，涌现出一些新的思想和流派。当时，在泰米尔地区有两个由民间诗人和印度教圣者组成的派别，开始鼓吹虔信思想。一派名为“阿尔瓦尔派”（Alvars），信奉毗湿奴大神；另一派名为“那衍纳尔派”（Nayanars），崇拜湿婆大神。两派的成员大都是印度教的行吟游方僧。所谓“行吟”，就是边走边唱。这些人都是最虔诚的信徒，离家四处流浪，宣传宗教思想。他们主张，一般信徒不必学习高深的宗教思想，只要从内心里对神虔诚崇拜，就可获得解脱。他们把这种思想用泰米尔语编成诗歌，配成曲调，到处吟唱；在一些庙会上，还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表演，所以虔信思想在民众中影响很大。大约到了10世纪，由于佛教和耆那教的势力日益缩小，虔信宣传失去了对手，热潮也有所降温。但是，这种对神虔信的主张，就是后来虔信派改革运动的思想源头。

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印度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迅速发展起来。在伊斯兰教的强大压力和影响下，印度教面临着许多艰难与危机，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以振兴和发展自己。因此，从11世纪开始，印度教又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虔信派改革运动。

在虔信派运动中，两大史诗在印度教徒心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薄伽梵歌》（《摩诃婆罗多》的插话之一）的主人公黑天和《罗摩衍那》的主角罗摩，都已经从原来的英雄人物上升为人们无限崇拜的大神。虔信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宗教崇拜的中心已由主神崇拜转移到对其化身的崇拜，尤其是对毗湿奴大神的两个化身——黑天和罗摩的崇拜。因此，随着运动的发展，涌现出许多专一崇信黑天或罗摩的教派，这些教派无疑成了改革运动的主力军。下面首先介绍几个黑天教派：

摩陀伐派。该派产生于13世纪，主要流行于南印度迈索尔地区。创始人是印度教著名哲学家和改革家——摩陀伐（Madhva，约1199—1278年）。他生于南印度的乌迪皮（现属卡纳塔克邦），起初是湿婆派成员，后转信毗湿奴大神。在哲学上，他反对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和世界虚幻说，创立吠檀多二元论。他主张，灵魂是由细微物质（又称“细身”）构成的，并不是神的显现；灵魂虽然依附于神，但本身并不是神。与商羯罗的世界虚幻论相反，摩陀伐认为神是实在的，物质世界也是实在的，但是神与物质世界又是不相同的。他多年从事哲学研究，著书立说，此外，还创立了摩陀伐派，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

此派奉毗湿奴的化身黑天为主神，对黑天大神格外崇敬。但是，他们也不排斥其他教派的神灵。在他们的神庙中，可以看到湿婆神、象头神、难近母（杜尔迦）与毗湿奴神并排矗立着，充分显示出该派的宽宏和包容性。在教规上，摩陀伐派要求信徒们吟诵经典、进行沉思、遵守戒律、使自己的行为不带任何自私的动机；对黑天大神无限虔信，对神的爱要超过对自己的爱，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动摇，从而赢得神的恩泽，使自己真正感知自我的完美本性，实现最高的精神解脱。与其他教派相比，严格履行道德准则是摩陀伐派的一大特点。学习吠陀、忠诚、行善、不贪、不淫、不盗等是教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尼巴迦派。此派又称“尼曼陀派”，产生于13世纪，盛行于印度东部地区。创始人尼巴迦（Nimbarka，约13世纪），出生于印度南方的泰卢固语地区，后在印度教圣地马杜赖定居。他本人是著名的虔信派改革家、哲学家和瑜伽大师，善于用泰卢固语宣传虔信观念，提倡专注一神的瑜伽思想。

尼巴迦派崇拜黑天大神和他少年时代的情人罗陀。他们以《摩诃婆罗多》及《诃利世系》和《薄伽梵往世书》为主要经典，因为有关黑天大神的神话传说都起源于这些经典。根据传说，黑天是在一个牧民家长大的，幼年时顽皮出众，屡次做出神奇的事迹。他是一个风流的牧童，曾与众多牧女谈情说爱，经常用其悦耳动人的笛声勾引牧羊女弃家出走，跟他到森林中如醉如痴地跳舞、狂欢。罗陀就是黑天在那时结识的最坚定的情人和伴侣。尼巴迦派崇信黑天与罗陀的爱情故事，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代表人与神的爱情和结合。因此，该派主张一个人在物质条件下和肉体的羁绊中，必须从内心信爱黑天和罗陀，以各种行动为他们服务，只要获得黑天的神恩，就可实现人与神的结合。

瓦拉巴派。该派产生于16世纪初，流行于印度北部和西部的商人中间，最为盛行的地区是古吉拉特和马哈拉施特拉。由著名改革家、哲学家瓦拉巴·阿恰吉亚（Vallabha Acharjya，1479—1531年）创立。瓦拉巴出生于北方的印度教圣地贝拿勒斯，原属毗湿奴斯瓦米创立的楼陀罗派。此派思想保守，只允许婆罗门种姓参加。瓦拉巴反对这一教规，认为不应当排斥其他种姓入会。由于意见分歧，他退出楼陀罗派，开始在马土腊（今属北方邦）创立自己的新派，并以此为中心向各地传播。

瓦拉巴派富于改革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对禁欲和苦行，提倡享乐主义和幸福之道。这是与印度教其他教派截然不同的。他们认为，崇拜神灵不是通过裸露身体和饿其体肤，而是通过华丽的衣着和佳肴美餐；不是靠独身禁欲和克制情感，而是靠世俗的享乐和尽情的欢乐。主张一个人只要崇爱神，顺从神意，就可以得到神的恩泽和慈爱。由于该派反对苦行，主张享受世俗欢乐，因此，他们的主张又被称为“虔信派幸福之道”。据说，瓦拉巴本人在创教之后就放弃苦行生活，结了婚，并且劝说他的弟子也这样做。“幸福之道”颇受生活富裕的教徒欢迎，所以在物质条件优裕的商人中间广为流行。

此派崇拜黑天大神少年时代的形象牧童及其情人罗陀，把他们奉为主神。在印度教神话传说中，罗陀是黑天在沃林达森林牧人中间所结识的情人，她原是一个牧人之妻，后与黑天热恋，而成为他的伴侣。因为瓦拉巴派主张幸福欢乐之道，所以他们十分推崇黑天在少年时代与众牧女调情的风流艳事。在他们的庙宇中，供奉着用金属制成的牧童和罗陀神像。最有名的牧童神庙在现今拉贾斯坦邦的阿杰米尔。该派规定每一个成员都要承担一项重要义务，即一生中至少要到这座神庙中朝拜一次牧童神。凡到这里朝圣过的信徒，都可得到一个证书，以证明自己对神的虔信程度。

多尼耶派。此派形成于16世纪，主要流行于孟加拉和奥里萨地区。创始人为多尼耶（Caitanya，1488—1533年）。他出身于孟加拉的一个婆罗门家族，受过良好的教育，熟读各种梵文经典。24岁时弃家出走，到普里、贝拿勒斯和马土腊等地传教，鼓吹对黑天大神的狂热崇拜，随着信徒的增多，建立起一个新的黑天教派。

多尼耶派崇信黑天及其情人罗陀，认为罗陀象征着人类的灵魂，黑天象征着神的灵魂，黑天与罗陀的爱情体现出神与人的相爱之情。他们反对繁杂的祭祀仪式，主张一个人只要对神虔诚，完全信从神的意志，就可获得神的恩宠。该派还大胆地变革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废止了各种种姓禁忌，允许任何种姓的人入教，学习他们特有的曼荼罗。他们的敬神形式，既简单又狂热，高唱赞美黑天和罗陀的颂歌，不断地诵念神的名字。在唱赞歌时，教徒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狂热地跳舞或有节奏地扭动身体，达几个小时之久，以此达到狂喜的境界。

多尼耶派是虔信派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他们富有改革精神，强调对神的虔爱比传统的苦行、行善和冥思行为更为重要。按照他们的教规，一个人只有虔诚地热爱神，才能达到解脱。信徒的虔诚程度分为五个阶段：（1）清静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虔信者要抑制各种情感和私欲，使内心达到纯洁清净，能够冥想神的程度。（2）服役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思想开始活跃，对神的情感加深，发誓为神服务就像奴隶为主人服务一样。（3）友爱阶段，达到这一阶段的虔信者不再把黑天大神视为主人，而看做朋友，他与神之间产生出挚友般的情谊。（4）孝敬阶段，达到这一阶段的虔信者会把黑天视为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看作神的子女，产生出一种子女孝敬父母的感情。（5）甜蜜阶段，在这一阶段虔信者对神的爱达到最高水平，他对神的宠爱犹如罗陀对黑天的热恋一样，是一种最高类型的爱。这种爱象征着人与神之间的互爱，人与神的最终结合。多尼耶派的信徒们把实现这种最高类型的爱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

该派还要求信徒必须履行四项基本义务：（1）尊重师尊（指本派宗教导师或领袖），服从师尊，把师尊视为自己的保护者。（2）反复背诵神的名字，在孟加拉地区背诵的公式是：“哈里，克里希那，哈里，克里希那；克里希那，克里希那，哈里，哈里；哈里，罗摩，哈里，罗摩；罗摩，罗摩，哈里，哈里。”（3）参加公共活动，虔信者必须踊跃参加赞扬黑天大神的公共集会，在会上高唱赞歌，并且狂热地跳舞。（4）本派的圣者或领袖去世时，要举行盛典，教徒必须参加，并在一起吃饭。

伦敦大学研究南亚文明的历史学家J.T.F.乔登斯，在评价多尼耶的改革运动时说：“多尼耶是中世纪虔诚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因为他发起了一次遍及孟加拉并且扩大到整个东印度的非常广泛的运动。这是一次围绕着有组织的宗教派别、强有力的神学流派和具有广泛基础的大众化崇拜而展开的运动。”
 
[2]

 “多尼耶运动对整个孟加拉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使它具有经过长期停滞仍坚持不懈的特性，并不断给予孟加拉的宗教改革者和诗人以新的鼓舞：如果不考虑多尼耶的传统，就不能恰当理解喀沙布·钱德拉·森、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和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3]

 实际上，多尼耶的改革思想不仅影响了印度近现代的宗教和思想革命，而且还影响到欧美，甚至整个世界。20世纪60年代，印度教大师巴克蒂吠檀多在美国建立了著名的社团——“国际黑天意识会”。这个组织就是以多尼耶为最高祖师，把多尼耶的黑天崇拜思想与某些西方哲学和人道主义观念融会在一起。该派的总部设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建有100多个分会。它不仅在美国青年中间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风靡世界几十个国家，用英、法、德、意、俄等3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自己的刊物。

除上述几个黑天派之外，在运动中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改革派别，如罗摩派、伽比尔派和林伽派等。

罗摩派。该派是印度教中信徒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它同黑天派一样，也是虔信运动的主力军。产生于14世纪末，主要流行于北印度讲印地语的地区。创始人为罗摩难陀（Ramananda，1360—1450年），故此派又被称为“罗摩难陀派”。罗摩难陀出生于阿拉哈巴德，起初是罗摩奴派的信徒，后脱离此派，提出自己的宗教主张。他到印度各地传教，宣扬宇宙的最高主宰是罗摩，只要虔信罗摩大神并默念他的名字，就可获得解脱。由于追随他的信徒越来越多，最终他在贝拿勒斯建立起自己的教团，即罗摩派。此派的基地是恒河上游地区，后在印度北方广为流行。

罗摩派崇拜毗湿奴大神的化身罗摩及其配偶悉多，奉他们为主神。罗摩的异母兄弟罗什曼那和忠实的仆从神猴哈奴曼，也受到格外的崇敬。这一派的成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家僧人，一类是在俗信徒。出家僧人主要在寺院中，过独身的禁欲生活，受到教徒的尊敬。寺院的经济主要依靠广大信徒的施舍和资助。每一个寺院都有一个圣者主持，圣者一般都是有能力的受信徒拥护的师尊。圣者的产生，有的是世袭的，有的是教派成员选举出来的，也有的是由当地资助者所指派的。

该派最大的特点是富于改革精神，在其教义和教规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革新倾向。他们废止了传统印度教繁琐的祭祀仪式，推崇罗摩为最高之神，确信只要对罗摩表示虔诚并不断默念神的名字，即使不进行祭祀仪式，也可以获得解脱。其次，主张教徒平等，反对种姓分立和歧视，允许各低级种姓入教。罗摩难陀在教导他的信徒时说：神与他们的崇拜者是一致的，毗湿奴大神可以以各种低级身份（化身）——鱼、猪、侏儒等降临凡界，那么他的崇信者也可以是高级种姓或低级种姓，其本质是一样的。因此，罗摩难陀所收的12个弟子中就有许多低级种姓者，如织布匠、理发匠和制鞋匠，还有妇女和穆斯林。在这一派中，不管什么种姓，只要有能力，受教徒拥护，就可以提升为师尊、圣者和寺院主持。许多高级种姓出身的人都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而与其他种姓者共享兄弟情谊。其三，罗摩难陀和他的追随者都不用梵文，而用当地大众语言——印地语，并以最通俗的风格和形式写了大量的诗歌和著作，来宣传改革思想。以前，印度教的经典为了保持其神圣性，只能用神圣语言——梵文写成，这些梵文经典只有少数婆罗门祭司才能看懂，而广大信徒却看不懂，因此不易在群众中传播。罗摩派打破了这种禁忌，用印地语创造了大量有关罗摩大神的诗歌和文学作品，深受广大下层民众的欢迎，有利于宗教的传播。

罗摩难陀以后，罗摩派一个最著名的精神领袖是杜勒西达斯，他对该派后来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杜做西达斯（Tulsidas，1532—1623年）是伟大的印地语诗人、宗教改革家，出生于印度北方的阿拉哈巴德。他一生经历坎坷：幼年父母双亡，由别人抚养；童年和少年时，曾沿街乞讨；青年时，拜师学习宗教经典，后随师到贝拿勒斯专修梵文。他在贝拿勒斯的乡村中与民众同住，向他们求乞，和他们一起祈祷，深知百姓的疾苦。另外，他也经常远游，漫游印度各地，宣传宗教改革思想。他用印地语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录》，不仅成为罗摩派的重要经典，而且是印地语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罗摩功行录》是在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用更加生动的故事和语言，把罗摩的事迹写得活灵活现，更加贴近民众，使民众容易接受。此外，他还写了11种有关罗摩事迹的诗歌。这些印地语诗歌韵律铿锵，意境深远，具有浓厚的音乐感，深受群众喜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文学创作，才更加突出了罗摩的大神形象，普及了虔信改革思想，使罗摩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杜勒西达斯对罗摩派的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激发起民众对罗摩的信仰热情，促进了罗摩派的广泛传播；通过罗摩忠诚、坚定、重兄弟情谊的形象向民众灌输了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和善良感；在伊斯兰教的巨大打击下，鼓励广大印度教徒对罗摩的狂热崇拜，从而增强了印度教的凝聚力，进一步复兴了印度教。

伽比尔派。该派是虔信运动中受伊斯兰教思想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它产生于15世纪末，主要流行于北印度。创始人是罗摩派始祖罗摩难陀大师的弟子——伽比尔。伽比尔（Kabir，1440—1518年）出生于贝拿勒斯，是一个未婚婆罗门女子所生的弃儿，被一位穆斯林织布匠收养并抚养成人，以织布为生。他出身低贱，受人歧视，痛恨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他拜改革家罗摩难陀为导师，追随罗摩派，立志改革印度教。后来，他创作了大量口语化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诗歌，到北印度各地游说，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并创立了自己的教派。

伽比尔派也是印度教中最具有改革倾向的一个派别。在理论上，他们把印度教的吠檀多不二论与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一神论、虔信派改革思想结合起来，宣称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是一种无形式、无属性的纯粹实在，可以称之为“梵”、“罗摩”、“黑天”、“毗湿奴”，也可以称之为“安拉”、“胡达”等。这种最高的神，虽然名称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只有一条与神沟通的道路，这就是虔信的道路。每个教徒都必须用行动来表达对神的虔诚和爱心，以此来净化自己的灵魂，达到与神的沟通。由于他们的这种信仰，穆斯林往往称他们为苏非派，而印度教徒则视他们为罗摩派。

他们反对印度教的偶像崇拜，也反对由此而来的各种仪式、仪礼和朝圣活动，甚至反对各种经典。伽比尔在一首诗中用讽刺的笔调写道：

沐浴的圣地只有河水，

我知道它没有用处，因为我曾在河中沐浴过。

偶像皆无生息，不能言语；

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曾向他高声呼喊。

“往世书”、《可兰经》只是言辞而已；

掀开帷幕，我才得到他的领悟。
 
[4]



此外，伽比尔派还大胆谴责婆罗门的骄横跋扈和特权，批判种姓分立和歧视，宣传伊斯兰教苏非派思想，鼓吹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之间应当亲如兄弟。在教派问题上，他们反对教派对立和冲突，主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共同信仰和兄弟情意中团结起来，互相尊重，互相谅解。

伽比尔派信徒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严守道德规范。他们主张，一个教徒只要严守正确的道德准则，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对神的虔诚，他就可以获得神恩，达到使灵魂与神相结合的最高境界。因此，他们对道德行为要求格外严格。他们的道德原则是：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平等的，不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要行善，这是最基本的美德；人与人之间应当忠实，真诚相待是行善的必要前提；隐居，抛弃世俗生活，是对神虔诚的表示；尊重师尊，服从师尊，是信徒的基本义务；热爱真理，憎恨暴力，坚决实行非暴力，是每个信徒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

林伽派。林伽派（Lingayat Sect），亦称“勇者湿婆派”（Vir Saivas），是流行于南印度的一个重要的毗湿奴教派。它拥有众多的信徒，主要集中于迈索尔讲坎纳达语的地区。此派产生于12世纪末期，起初是由一批苦行僧倡导的，后来经卡利阿纳王国首相巴萨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和组织上的完善，才迅速地发展起来。因此，人们把巴萨瓦（Basava，1156—？年）视为该派的创始者，他过去曾信仰耆那教，后来才改信林伽派。据说，此派最初的倡导人有五个，每个人都是一座寺院的住持。这五座寺院分别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凯达尔纳特、安得拉的南迪亚尔、乌贾因、贝拿勒斯和西迈索尔的贝列赫尔特。

该派的主要经典是《巴萨瓦往世书》、《林伽往世书》和《卡纳雷斯训诫》等。他们奉湿婆为最高之神，尤为崇拜湿婆的化身——林伽（Linga，男性生殖器）。无论男女信徒都在胸前佩戴林伽的标志，还有的信徒把小的林伽像放在银制的圣匣子里，挂在脖子上。他们认为，湿婆大神的神性由于自身的神力作用，而分化为林伽和人的灵魂两种，在这种神力的作用下，林伽成为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人的灵魂则变成林伽的崇拜者。因此，林伽派信徒狂热地崇拜万物的创造者——林伽，而反对除林伽之外的任何偶像。他们深信，只要有对林伽的虔信，再通过不断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修炼，就能够在极乐的直觉体验中与湿婆的神性相结合，从而达到解脱。

林伽派是在虔信派改革潮流中产生的，在各湿婆派中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他们否定吠陀权威和轮回转世说；批判婆罗门祭司的虚伪、无知和欺骗行为；反对印度教烦琐的祭祀仪式和无聊的仪礼；主张废止种姓对立，消除种姓差别和歧视；反对童婚和寡妇殉夫，允许寡妇再嫁，主张提高妇女权利等。由于该派创始人巴萨瓦信奉过耆那教，所以他们的改革思想深受耆那教的影响。林伽派的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许多改革思想，如反对童婚、提高妇女权益等，后来成为印度近代社会改革的先声。

虔信派改革运动，是中世纪印度教所经历的一次规模宏大而又漫长的自身革新运动。从时间上看，它从11世纪到17世纪，大约延续了六七百年；从范围上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发展到整个古印度；从参加的人员来看，包括社会各阶层，如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和服务业者，主要是广大下层民众和低级种姓者；从改革的内容来看，它涉及印度教的教义教规、伦理道德、种姓制度、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因此，这场改革运动对印度教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把印度教旧的神、旧的宗教态度、旧的文化形式和旧的生活习俗统统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神、新的宗教态度、新的文化形式和新的生活习俗。经历了这场运动之后，印度教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世界上。

四、锡克教的产生

16世纪，锡克教产生于印度旁遮普地区。它最初只是印度教虔信派改革运动的一个分支，人称“那纳克派”，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才逐步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宗教。“锡克”是梵文Sikha的音译，其意为“门徒”，据说每个锡克教徒都自称是教主的“门徒”，因此人们称该教为“锡克教”。

锡克教的创始人是那纳克（Nanak，1469—1539年）。他出生于旁遮普塔尔万提村的一个印度教家庭，父亲是个小收税官，属于刹帝利种姓。他的家乡离当时伊斯兰文化中心——拉合尔仅有60公里，因此他自幼不仅接受梵文教育，学习印度教经典，而且接受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教育，学习伊斯兰教思想。16岁时，那纳克来到拉合尔，在这里他大开眼界，接触了许多宣传宗教改革的虔信派思想家，也经常与宣传一神论和平等观念的苏非派学者来往。在这种情况下，他萌生了创立一种新宗教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比印度教优越，能融合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优点的新型思想体系。大约30岁时，他宣称自己受神的委托，作为神的使者来到人间传播宗教。从那时起，他开始广收弟子，创立自己的门派，宣传新的教义。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云游四方，走遍了印度和波斯各地，用通俗的赞美诗宣讲自己的思想，与不同信仰者讨论宗教问题，组织社团，吸引越来越多的信徒。当时的锡克教还只是印度教的一个改革派别，活动中心在旁遮普的拉合尔，参加的信徒主要来自商人阶层。

锡克教的经典称《阿底格兰特》，意译为“原初的圣典”，此书是第五代祖师阿尔琼时期编纂的。它汇集了那纳克和其他几位祖师所写的诗篇，记录了他们的生平事迹，阐述了锡克教的基本教义。锡克教的教义是在吸收印度教虔信派改革思想与伊斯兰教苏非派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具有这两方面的特点。其基本内容是：（1）反对印度教的多神崇拜，主张一神论。认为神是惟一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神是全知全能的，它遍布一切，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神是最公正仁慈的，它普爱众生，能把恩惠赐予每一个人，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2）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分离和歧视，主张在神面前人人平等。（3）信奉业报轮回学说，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祖师的指导就可以获得解脱。（4）尊崇祖师，坚信祖师是神的使者，具有无上的权力，信奉祖师的预言，服从祖师的指导。（5）反对印度教的祭祀制度和偶像崇拜，主张简化祭祀仪礼，鼓励信徒朝拜宗教圣地。（6）反对印度教的出世哲学，主张积极的人生观，不允许信徒逃避世俗生活，鼓励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劳动。

早期的锡克教奉行祖师崇拜。那纳克是锡克教的第一代祖师，此后又有九代，共十代祖师。从那纳克开始，每一代祖师都在生前指定自己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便成为下一代祖师。祖师具有绝对的权威，信徒必须遵从。祖师崇拜保证了锡克教教义的延续和信徒的团结。那纳克死后，安格德（1504—1552年）任第二代祖师。他创造了旁遮普语的师成体字母，这对宣传锡克教文化，保持锡克教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撰写了那纳克的传记，以此鼓励信仰者。第三代祖师是阿尔马·达斯（1479—1574年），他在73岁时继承祖师职位。继任后，他把所有信徒划分为22个教区，每个教区设一个教区长，直接对祖师负责。这样，一方面加强对教徒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祖师的权力。第四代祖师是罗姆·达斯（1534－1581年），他得到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的保护和支持，尽力发展锡克教。他把阿克巴大帝赠赐的土地——阿姆利则当成宝地，苦心经营，使它成为锡克教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另外，他还指定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从此祖师开始世袭制。第五代祖师是罗姆·达斯的儿子阿尔琼（1563－1606年）。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祖师，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阿姆利则建立了一座金庙，此庙后来一直是锡克教的圣地和行政管理中心；二是编纂了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并把它供奉于金庙中。不幸的是，阿儿琼因涉嫌莫卧儿皇室的纠纷，被莫卧儿皇帝杀害。阿尔琼的儿子哈尔·哥宾德（1595—1644年）继任第六代祖师。他为了报杀父之仇，把锡克教逐步建成一个具有武装的宗教派别，并与莫卧儿王朝军队多次发生战争。第七代祖师哈尔·拉伊（1630—1661年）继位后，加强锡克教的内部团结，继续与莫卧儿王朝战斗。第八代祖师哈尔·克里香（1656—1664年）继位时，年仅5岁。后来他被莫卧儿皇帝招到德里，因患天花而死。第九代祖师德格·巴哈都尔（1621—1675年）在与莫卧儿军队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后因该教内部上层人物的出卖，在战斗中被俘，被押到德里处死。他的儿子戈宾德·辛格（1666—1708年）成为第十代祖师，在他的领导下，锡克教经过改革而迅速振兴起来。

戈宾德·辛格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在锡克教内部大力推行改革，促进了信徒的团结和宗教的兴旺。他的主要功绩有：（1）建立“卡尔萨”宗教社团。“卡尔萨”，意为“纯洁”，指加入该社团的人必须心灵纯洁、对组织绝对忠诚。要求加入社团的每一个锡克教徒都要接受“剑的洗礼”，“用双刃剑搅水洒身”，以表示他能够把钢铁的意志和祖师的教诲融于一身。在“卡尔萨”社团内部实行民主制和军事化管理，成员之间一律平等。戈宾德宣布废除教区长制度，把教区长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全部转交给“卡尔萨”社团。（2）建立“五K”制的教规，要求加入“卡尔萨”的教徒必须遵守五种戒律，即蓄长发、加发梳、佩短剑、戴手镯、穿短裤。因为这五种戒律的打头字母都是“K”，故称“五K”制。还规定每一个男教徒的名字前面必须加上“辛格”（狮子）一词，以表示像狮子一样勇猛；女教徒名字前面加上“考尔”（公主），表示像公主一样尊贵。另外，规定教徒不许吸烟饮酒、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不崇拜偶像等等。（3）重新编辑经典《阿底格兰特》，把其父德格·巴哈都尔和其他祖师的诗篇收入其中。（4）废除祖师制，祖师的一切权力都归于卡尔萨社团。

由于戈宾德·辛格的改革，大大地削弱了锡克教上层封建主的特权地位，调动了广大下层教徒的积极性，增强了该教抗击莫卧儿王朝的战斗力。此外，这种改革也使锡克教在教义和教规上进一步远离印度教，促进了它与印度教的彻底决裂。此后，锡克教则逐步演化为一个独立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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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莫卧儿帝国时期的艺术

穆斯林在中世纪侵入印度后，虽然对印度本土艺术造成极大的冲击与破坏，但也带来了一新的艺术理念与艺术品种。不同时代的穆斯林王朝奉行不同的文化政策，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渐趋强大，历代皇帝基本采取了积极的宗教与文化政策，印度的建筑与绘画再度呈现繁荣与辉煌的局面，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艺术瑰宝。当然，由于远离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印度穆斯林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印度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与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与风貌。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印度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艺术。佛教艺术、印度教艺术与伊斯兰教艺术，构成印度艺术的三大板块，使印度成为真正的多元文化大国。

一、建筑艺术

穆斯林在侵入印度并建立政权后，也将伊斯兰风格的多种建筑形式带入印度。早期的阿拉伯统治者曾经在信德南部兴建清真寺。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期，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茂德与马苏德三世的宫殿，基本上属于伊朗建筑风格。然而，这些王宫大量使用大理石材，却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印度的影响。马茂德在其对印度西北部的多次劫掠中，从卡提阿瓦半岛的印度教寺庙索姆纳特寺掠得无数黄金珠宝，从而为自己营造宫室与清真寺聚集了足够的资财。与此同时，他也在印度本土看到并认识到大理石作为建筑材料的重要性。12世纪时修建的两座清真寺的宣礼塔，迄今还有一些部分残存下来。这些塔的基础部分为多边形，塔身则呈圆柱形。至于伽色尼王朝的统治者在旁遮普的建筑则早已荡然无存，它们在蒙古人入侵印度时即被夷为平地。

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各种艺术形式都曾一度繁荣，但由于世事沧桑，仅有一部分建筑艺术作品幸存至今。一些宫室在其主人逝世后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而逐渐土崩瓦解。如果他们的后代另外择地修建宫室，有时会拆毁祖居以获取建筑材料。因此，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建筑，主要是清真寺与陵寝。

从13世纪起，伊斯兰教建筑逐渐在北印度许多城市出现。印度伊斯兰教建筑主要包括城堡、宫殿、陵墓和清真寺。建筑材料多采用红色砂岩和白色大理石，或浑厚古朴，或清新淡雅。印度伊斯兰教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印度固有建筑的一些艺术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印度伊斯兰教建筑风格。莫卧儿王朝时期，是印度伊斯兰教建筑硕果累累的时期。大量建筑艺术杰作在这一时期问世，构成印度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穆斯林统治者在征服一地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当地建立清真寺，以供穆斯林集体礼拜之用。除了宗教事务之外，清真寺还可以用作穆斯林子弟的学校。从建筑结构平面图看，它是一种与印度教寺庙全然不同的建筑。每一座清真寺都筑有礼拜殿，内设讲坛和指示麦加方向的凹壁。在印度，礼拜殿总是指向西方，以便穆斯林朝着麦加祈祷。讲坛位于凹壁的右边。礼拜殿的平面图呈长方形，进深一般不大。殿外是空阔的广场，可以容纳众多信众。广场东、南、北三面筑有高墙，与西面的礼拜殿合成一体。印度清真寺的主要入口设在东面，信徒由此入内就可以直接望见并走向礼拜殿。较大的清真寺在东、南、北三面还建有回廊。寺侧往往建有高耸峭拔的宣礼塔，供宣礼员在上面呼唤信众参加礼拜。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清真寺内没有雕像、塑像或画像。印度清真寺给人总的印象是，规模宏大，格局疏朗，庄重肃穆。

1192年，古尔的穆罕默德手下的悍将顾突卜—乌德—丁·艾伯克率部攻克德里。他后来成为第一个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的首任苏丹。为了纪念伊斯兰教在德里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顾突卜迫不及待地命令立即在德里郊区修建一座大清真寺。他甚至来不及延请擅于修筑拱门与穹顶的伊朗工程师，就命令当地信奉印度教的建筑师便宜行事。他们只能用梁柱将整个建筑支撑起来。为了就近取材，顾突卜悍然命令拆毁27座印度教与耆那教神庙，并在其中一座规模宏大的印度教神庙的废墟上建立名为“伊斯兰威力”的清真寺。庭院平面呈长方形，三面围墙均修建了回廊。列柱取自被毁神庙，上面原有的人物与动物雕像被尽行毁坏或凿掉，但花卉装饰浮雕却因为与阿拉伯传统建筑上采用的类似装饰相符而幸免于难。一根属于笈多时代的永不生锈的铁柱被保留下来，恰好对着西侧连拱廊前一堵巍然耸立的屏壁正中间的拱门。

顾突卜开始在这座气势恢弘的清真寺西南角修建一座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宣礼塔。顾突卜塔上的阿拉伯铭文清楚地表明了造塔的目的：“让真主的影子投射在东方与西方。”这一目的包含宗教与心理方面的双重意义，一是宣扬伊斯兰教的胜利，二是对被征服的印度教徒形成精神威慑。顾突卜在仅完成该塔第一层之后就身故了，他的女婿兼继任者伊杜米思苏丹修筑了该塔的第二至第四层。1370年，塔的第四层被雷电击毁。费鲁兹·图格鲁克苏丹修复该塔，并增加了一层。因此，全塔头三层外壁由红砂石贴面，最后两层主要用白色的大理石贴面，在色彩方面显然有失和谐。塔身由下到上逐渐变细，塔基直径约14.3米，塔顶直径约2.5米。外观依伊朗宣礼塔模式设计。塔身呈圆柱形，层间筑有阳台。塔的第一层外壁由垂直分布的半圆柱形与角铁状凸壁相间形成凹槽，第二层则由单纯的半圆柱形凸壁形成凹槽纵沟，第三层又仅以角铁状凸壁形成凹槽纵沟。离塔基约3米处，刻有印度教传统的花卉图案。这就使这座世界闻名的伊斯兰教建筑，具有了印度传统建筑常用的装饰风格。这样的设计可谓匠心独运，使本来可能非常单调的塔的外观富于变化。印度草木葱郁的清丽与伊朗玫瑰似的绚丽浑然一体。这两种建筑艺术风格的混成或融合，成为莫卧儿王朝时期伊斯兰建筑的滥觞。前后历时数十年方才竣工的顾突卜塔最终高度为72.59米。19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罗伯特·明特恩在造访德里时目睹该塔后曾经慨叹：这是“世界上最为高峻也最为出色的纪念柱”。这座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穆斯林建筑，如今已经成为印度首都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登塔远眺，古城德里，历历在目，气象万千。

在奴隶王朝之后，各种穆斯林王朝在北印度的历史舞台上次第登场。14世纪时，图格鲁克王朝崛起，穆斯林的势力甚至达到德干地区。他们在德里依阿富汗风格完成了一些气象庄严而伟岸的建筑。吉亚斯—乌德—丁—图格鲁克的陵寝就是其中之一。墓室入口为拱门，上方覆以穹顶。14世纪末期至15世纪末期，继图格鲁克王朝而起的沙尔吉王朝在建筑艺术方面也有所建树。第三代苏丹易卜拉欣统治时期，首都绍纳福儿（今江普尔）成为穆斯林重要的艺术与学术中心。15世纪后期该王朝修建的清真寺呈现独特的风格，通往礼拜殿的拱门异常高大，将中央穹顶完全遮蔽。1408年，易卜拉欣苏丹完成了著名的阿塔拉清真寺。该寺建立在一座被拆除的印度教神庙遗址之上，并利用了印度教神庙原有的列柱、大梁、础石和镶板等建筑部件。该寺的正门高达22.87米，底部宽达16.77米，双侧呈坡形，十分厚重而敦实，犹如一座凯旋门，但外框格局呈长方形的成排的拱形凹壁，使之透出一定的秀逸轻灵之感。礼拜殿的上部为半球状穹顶，殿内装饰繁复而精致，具有印度教神庙的风格。清真寺东面、南面和北面是双层柱廊。阿塔拉清真寺是绍纳福儿建筑风格的典范之作。这座经历了近600个春秋的清真寺至今依旧巍然耸立。

到德里苏丹国洛迪王朝时期，北印度已经出现25座用石材建造的大清真寺。洛迪王朝在德里周边修建的伊斯兰陵墓，须经门廊入内，墓侧配以清真寺。拱门、圆顶、穹隆、塔等伊斯兰建筑的基本要素无不具备。同样，洛迪王朝的建筑也以厚墙壁低穹顶为其特征。这种风格的影响，在洛迪王朝崩溃之后依然绵延不绝。例如，16世纪苏尔王朝时期修筑的伊萨·汗陵，墓室外围为八边形连拱廊，上覆穹顶，显得古朴、庄重而又浑厚，就属于洛迪王朝时期的风格。在建筑艺术中，一种流行或成为主体的样式，并不会随着一个朝代的终结而即刻烟消云散；在新王朝的建筑中，往往能看到其流风余韵。

在德里苏丹国五个穆斯林王朝统治的数百年间，从古吉拉特到孟加拉，从克什米尔到安得拉，印度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穆斯林统治者为了建造自己的宫殿、清真寺与陵墓，不惜拆毁其他宗教的众多神庙，以获得供不应求的宝贵建筑材料。一种新的建筑艺术形式的发展，让旧有的建筑艺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为印度后来乃至今日的教派冲突埋下了隐患。德里苏丹国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随着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在石料缺乏的孟加拉地区的平原上，砖不仅是佛教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而且也成了伊斯兰教建筑的主要建筑材料。砖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弊病是容易失火，同时也容易坍塌。而石料如红砂岩与白色的大理石，不仅能使建筑增色，而且存世的时间也较长。例如，洛迪王朝第二代苏丹西甘达尔沙14世纪时在孟加拉班杜瓦建立的阿迪纳清真寺规模极其宏大，三面环以砖砌的高墙并建有回廊。现在，这座清真寺的外墙、回廊、殿顶已经坍塌，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德里苏丹国与各地穆斯林政权的建筑热潮，不仅为印度增添了许多新颖别致的伊斯兰教建筑，而且为莫卧儿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建筑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熟练的建筑人才。到莫卧儿王朝时期，由于国家经济实力强大，国家宗教与文化政策相对开明，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印度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与美的极致，而且趋于标准化和理想化。

莫卧儿王朝开国皇帝巴卑尔即位不久就因病英年早逝。作为令人闻之色变的征服者帖木儿的后裔，他虽然一生戎马倥偬，但对学问与艺术却心有所仪并学有所成。他酷爱并提倡文学艺术，同时自己还是个感情丰富的诗人。他用突厥语撰写的自传《回忆录》是优秀的文学与史学名著。他在书中披露了自己对建立清真寺与开辟花园的不懈兴趣。他在自己战胜德里苏丹易卜拉欣军队的帕尼帕特和德里东面的桑巴尔分别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倘若天假以年，他在建筑上应当是大有作为的。巴卑尔之子与继承人胡马雍喜欢读书，在其执政初期完成了为数不少的新建筑，但它们很快就被1540年时起兵反叛的舍尔沙悉数摧毁。胡马雍被迫流亡15年后重新执政，不料翌年竟从德里皇宫（今名古堡）藏书楼楼梯失足坠落身亡，所以没有机会再展宏图。

莫卧儿王朝的建筑历史，实际上是从其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开始的。他是胡马雍之子与继承人，于父亲流亡期间出生。阿克巴在位长达半个世纪，为莫卧儿帝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位皇帝虽然不学无术，但却不乏智慧与雄才大略。此外，他喜欢让人给他读书，并有入耳不忘之誉。他在随父流亡期间学过绘画并乐此不疲。他十分钟情于音乐与诗歌。他对建筑抱有巨大的热情，先后在都城德里等地敕令修造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建筑物。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宗教上持十分开明与包容的态度；为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他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视同仁。同时，他本人虽属于逊尼派，但对什叶派与苏非派都十分信任。他还创立了一种名为“圣教”的折中性的新宗教，以图调和国内不同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显然，阿克巴豁达的胸怀与宽容的宗教政策是莫卧儿帝国走向强盛并在艺术领域取得划时代成就的重要因素。阿克巴时代的建筑，大多融合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建筑艺术要素，不能不说是这一开明文化政策的反映。

阿克巴之子与继承人贾汗吉尔虽然在文治武功方面乏善可陈，但却能够继续奉行其父行之有效的宗教宽容政策。他对于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任何足以构成威胁的教派领袖都采取无情镇压的态度。他由衷尊敬苏非派信徒与印度教苦行者。他对苏非派的神秘主义诗歌与吠檀多哲学思想表示欣赏与理解。他在权力斗争之余尚能鉴赏绘画并赞助文学艺术。

贾汗吉尔之子与继承人、第五代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在文化政策上趋于褊狭。他下令禁止建造印度教神庙并试图让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但在他31年的漫长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的对外贸易获得发展，财政收入增加幅度甚大，为他在各地修建城堡、宫殿、花园与清真寺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沙·贾汗在宫廷生活中耳濡目染，成为像其父一样的绘画鉴赏家，并形成了追求豪华富丽的审美取向。执政后，他对文学艺术亦持鼓励态度。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在他统治时期达到辉煌的顶峰。

然而，沙·贾汗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则布在靠囚禁父皇与逐杀兄弟夺取帝位后，却因暴虐与专制而渐失人心。他彻底背弃了先祖阿克巴的文化宽容方针，大肆迫害印度教徒，摧毁印度教寺庙与学校，实行宗教歧视政策。莫卧儿帝国在其错误政策的指引下开始衰败，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也随之走向没落。

从阿克巴到沙·贾汗，在两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几代莫卧儿皇帝都十分醉心于建筑。帝国的经济实力、统治者的素养，都促成了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繁荣。众多举世闻名且保留至今的建筑奇珍美不胜收。

德里城东属于阿克巴时期的胡马雍陵是莫卧儿王朝早期建筑最重要的代表作。胡马雍的遗孀、阿克巴的母亲哈吉·贝古姆亲自在工地扎营全程督造，保证了工程的质量。波斯建筑师米拉克·米尔扎·吉亚斯负责陵墓设计，使之带有波斯风格，同时糅合了印度传统建筑固有的特色。全部工程从1564年开始，至1573年终告竣工。陵墓坐落在高度为6.7米的赭红砂石台基之上，台基侧面的连拱廊为白色大理石嵌饰的连续拱门。陵墓平面呈八角形。红砂石墓室上方，耸立着高达47.5米的白色大理石圆顶。圆顶为中亚式双重复合穹隆。它在周围印度传统钟形小亭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壮观。镶嵌在陵墓赭红砂石间的白色大理石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使整个建筑披上一层瑰丽的色彩。这座雄浑而又古朴的陵墓，置身于一座高墙围绕因而幽雅静谧的方形花园的中央。这是印度花园陵墓的第一个范例，对后来的泰姬陵的构建起了示范作用。如今，胡马雍陵已经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印度最为知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今北方邦西部历史名城阿格拉在16世纪和17世纪曾经两度成为莫卧儿王朝的首都。1565年，就在胡马雍陵在德里紧张施工期间，阿克巴开始在阿格拉修建自己的都城阿格拉城堡。1628年，沙·贾汗予以改建增修。奥朗则布也曾予以增建。阿格拉城堡既是一座气势宏伟的皇宫，更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城堡主要由巨大的红砂石构建，所以俗称阿格拉红堡。外城墙高22米，长2.4公里，上面分布着塔楼、角塔、炮塔、雉堞，下环以宽达10米的护城河。西北方向的正门巍然耸立，因其遥对德里，故名德里门。城堡内有红砂石楼阁数百，壮观的贾汗吉尔宫正面红砂石墙壁上嵌饰着白色的大理石条带的尖拱和伊斯兰图案，形成色彩的对比和变化。一些柱础上面精致地雕刻着孔雀和蟒蛇图案，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火烈鸟与莲花一类的雕刻。它们显然属于印度教建筑风格。一些印度教建筑的特征如中央庭院和凸出的阳台等，也体现出两种建筑艺术的融合。

1569年，阿克巴因为在阿格拉西南37公里处西克里隐居的一位苏非派圣者关于他将获得三个子嗣的预言应验，决定在那里另建新都城西克里城堡。后来，该城堡被命名为“法特普尔”，意为“胜利之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是一座红砂石城堡，周长约11公里，因而比阿格拉城堡还要雄伟。法特普尔西克里城堡被认为是阿克巴时代至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城堡西南侧是一座用红砂石构建的庄严而宏大的清真寺，庭院南面高达54米的布兰德门是一座凯旋门。它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而布兰德门的宏大在伊斯兰教建筑中也鲜有其匹。阿克巴生前在法特普尔西克里城堡大约生活了12年。他在逝世前的岁月中，开始在阿格拉北郊的西坎德拉为自己营造陵墓。阿克巴陵也是一座带有广阔花园的壮观的陵墓，周围环境十分清幽。这座陵墓刻意回避了伊斯兰教陵墓特有的穹顶结构，体现了墓主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它是一座建在高大台基之上的依次缩减的五层平顶楼式建筑。基本建筑材料为红砂石与白色大理石。底下四层使用红砂石，最上面一层铺以白色大理石。阿克巴的假棺安放在露天平台中央供后人凭吊，他的遗体则安息在幽暗深邃的地宫之中。大门通道过去曾饰以基督教图案，但后来被奥朗则布用泥灰覆盖。

1628年，贾汗吉尔之宠后努尔·贾汗在阿格拉亚穆纳河畔为自己的父亲伊蒂默德—乌德—道拉营建了一座相当豪华的陵墓。其造型既似清真寺又如波斯凉亭，为一方形双层白色大理石阁楼。中央墓室安放着假棺，周围为房间、通道以及室内游廊。陵墓平台四角分别有一个高12米左右的圆顶八角塔楼。由于努尔·贾汗在贾汗吉尔生病以后曾经把持朝政，所以拥有足够的财力。莫卧儿王朝早期建筑多用白色或黑色大理石装饰，而她却用天青石、缟玛瑙、碧玉、黄晶与肉红玉髓等名贵宝石嵌饰父亲的陵墓。墓室墙壁上大量的酒器、杯盏、花瓶等装饰性雕刻充分表现了建筑设计师的才华。例如，一些酒器的把手是长着鸟喙的蛇，一些花瓶上是翩翩起舞的孔雀。但是，装饰的主体还是几何图案与花卉图案。一条重要的审美原则是，过犹不及。毕竟，这一陵墓的内部装饰显得过度了，因而有些俗气。后来的莫卧儿建筑设计师从中吸取教训，对自己的设计方案都心存约束。伊蒂默德—乌德—道拉陵是莫卧儿建筑从早期的雄浑古朴向后世的优美典雅过渡的开端。由该陵开始的宝石嵌饰工艺后来为泰姬陵内假棺及大理石石屏沿用。因此，它在莫卧儿王朝建筑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位置。

沙·贾汗执政时期，莫卧儿建筑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沙·贾汗酷爱建筑艺术，他在建筑中大量使用白色大理石，使莫卧儿建筑艺术从雄浑壮观转向典雅瑰丽。他在阿格拉城堡中心敕建的珍珠清真寺，通体为素雅的白色大理石。1639年，沙·贾汗决定迁都德里，遂敕建德里红堡。这座城堡与阿格拉城堡有异曲同工之妙。沙·贾汗的理念是建一座人间天堂。德里红堡基本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红堡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枢密殿为白色大理石宫殿，拱门列柱和殿内墙壁饰以红绿宝石镶嵌而成的花卉图案，天花板以白银包装。同阿格拉城堡一样，德里红堡城墙用巨大的红砂石砌就，显得分外高峻伟岸。德里红堡斜对面的德里大清真寺是沙·贾汗敕建的又一大型建筑。它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它那纯白的颜色与红堡交相辉映，形成鲜明的对比。据说，寺内广场可以同时容纳两万以上的信众。沙·贾汗还在拉合尔等地扩建和修建了许多结构精巧、装饰绚丽、风格典雅的建筑。

泰姬陵是沙·贾汗敕造建筑中最为辉煌的范例，是莫卧儿建筑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丰碑。1631年，沙·贾汗美貌绝伦的妻子阿尔朱蔓德·巴努·贝古姆皇后在生下第14个孩子后香消玉殒。沙·贾汗虽贵为皇帝，却是一个真正的情种，于是决定在阿格拉城堡东面偏南的亚穆纳河畔修建一座旷古未见的陵墓，以安葬并永远纪念亡妻。出身于波斯贵族之家的皇后的封号为“蒙塔兹·马哈尔”，意为“皇宫之选”或“皇宫翘楚”，讹略为“塔吉·马哈尔”，被用作这座陵墓的名称。中文以半音半意的方法将“塔吉·马哈尔”译为“泰姬陵”。工程由印度本土和来自波斯、中亚及其他地区的建筑师组成的设计委员会设计。沙·贾汗宫廷首席建筑师乌斯塔德·艾哈迈德·拉合里总揽其事。主体建筑于1632年开工，至1643年竣工。施工期间，每天动用工匠两万余名。附属建筑物约于1653年建成。全部工程历时22年之久，耗资达4000万卢比。整个建筑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80米，东西宽305米。泰姬陵的入口在南面花园围墙，是一座高达30米的红砂石拱门。陵园中间是一座正方形波斯式四分花园。花园中心的白色大理石水池，映照出泰姬陵主体建筑的倩影，令人恍然如在仙境，不禁叹为观止。白色大理石圆顶寝宫在花园北面正中方位。整座寝宫坐落在高约7米的方形平台之上。平台四角矗立着四座三层圆柱形尖塔，高达42米，显得玲珑剔透。位于平台中央的圆顶寝宫高达57米，圆顶周围环绕着四个小型圆顶凉亭。圆顶为双重复合式穹隆。寝宫大厅为八角形，正中安放着穆姆塔兹·马哈尔皇后的石棺，为衣冠墓，西侧安放着沙·贾汗的假棺。石棺围以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大理石屏。沙·贾汗原拟在亚穆纳河北岸给自己修建一座黑色大理石陵墓，以使自己在身后能与亡妻永远隔河相望，但他却因逆子奥朗则布篡位而被囚禁在阿格拉城堡的八角塔中，只能终日望着自己给亡妻修建的陵墓流泪叹息。沙·贾汗死后被附葬于泰姬陵中。他与亡妻的真棺安放在寝宫大厅下面的墓室之中。泰姬陵并不是一座孤独的建筑。它的圆顶寝宫两侧分别配以红砂石构建的清真寺和贵宾住房。王镛先生在《印度美术史话》中指出：“泰姬陵在总体设计上，强调数学计算的精密，几何学构成的均衡，光学效应的变化，宇宙学图解的清晰；在审美基调上，追求华贵的简洁，静穆的辉煌，水晶般的纯净，女性式的柔美。”可谓切中肯綮。泰姬陵这座天国花园被公认为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奥朗则布身后，辉煌的莫卧儿建筑艺术随着帝国走向没落而渐趋衰微。

莫卧儿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其造园艺术。巴卑尔将在伊朗十分流行的四分花园形式移植到印度。他在阿格拉修建的憩园（Aram Bagh）尚有局部幸存。花园是莫卧儿帝国所有宫殿与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印度夏季气候炎热，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们也在一些避暑胜地专门营造了一些花园供自己游玩。沙·贾汗于1637年在拉合尔旧城东北方向5公里处修建的夏利玛园，可谓莫卧儿王朝造园艺术的代表作之一。该园占地16公顷，环以高墙。全园分为三层，由南向北依次降低。上下两层为正方形，边长为265米，中层为长方形，长265米，宽78米。上层正中间设一水池，四条水道将该层均分为四块，水道中设大管喷泉。中层为全园核心，正中亦设大水池，喷泉数以百计。水池南面建大理石宝座。水池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凉亭伫立。此外，水池北面还有两间大理石小厅。下层也设有中央水池及四条水道。全园布局对称，造型精巧。素有亚洲瑞士之称的克什米尔，夏季气候凉爽宜人，景色瑰奇秀丽，犹如世外桃源。因此，克什米尔河谷成了贾汗吉尔最钟情的避暑胜地。他在山间营造了许多规模可观的花园，至今依然是游人神往的地方。

在莫卧儿王朝寿终正寝之后，印度建筑在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之中。然而，莫卧儿王朝时期形成的建筑传统，对后世包括英国殖民者的影响一再顽强地显现出来。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并站稳脚跟后，逐渐将欧洲近代建筑理念应用于这个文明古国。英国建筑师因对印度本土建筑设计的看法相左而聚讼纷纭。有人主张通过建筑体现“英国主权精神”，但大多数建筑师尊重并愿意体现印度传统建筑风格。1911年，英王乔治五世正式宣布将英属印度政府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决策者决定在老德里之南择荒地另辟新都，以完整地将古都德里及其历史建筑保留下来。两位英国建筑师爱德华·勒勤斯爵士与赫伯特·贝克爵士受命设计新城。1931年1月，新德里举行开城仪式，正式成为英属印度的首府。总统府等现代建筑结构疏朗、明快、典雅而又不失庄严、古朴和大气。莫卧儿王朝时期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红砂岩和白色大理石构成这些建筑外观的基本色调。它们与古城德里莫卧儿时代的宏伟建筑遥相呼应，格调和谐。新德里的印度门是兼具象征性和纪念性的建筑。这座巍然耸立的拱门式建筑，在规模上堪与上文提到的莫卧儿时代的一些宏伟建筑的大门媲美。印度门又名印度战争纪念碑。它是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而建的，现在已经成了印度人民在节假日举家流连的地方。印度独立后，一些体现传统风格和现代建筑理念的建筑在印度的许多城市崛起。新德里圣雄甘地的陵墓是用黑色的大理石修筑的，就像他的一生那样朴素。1986年在新德里建成的印度巴哈依教（即大同教）灵曦堂是一座非常引人注目的现代宗教建筑。它由当代建筑师法里布尔兹·沙设计，系世界七座巴哈依教寺庙中最新的一座。同泰姬陵一样，它的主要建筑材料也是白色大理石，造型则为巴哈依教寺庙的典型样式，外观犹如一朵正在绽放的硕大无朋的白色莲花。这座被誉为现代建筑奇迹的莲花庙是新德里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同时也是新德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二、细密画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种，莫卧儿王朝时期的细密画无论在印度艺术史上还是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曾引起与莫卧儿皇帝贾汗吉尔及沙·贾汗同时代的荷兰伟大画家伦勃朗收藏与临摹的兴趣，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英国与美国的一些著名艺术博物馆中，也可以看到不少被珍藏着的莫卧儿细密画。

印度细密画与伊朗细密画存在渊源关系。早期的穆斯林王朝出于宗教原因大多严格禁止绘画艺术。一些正统穆斯林甚至认为，人类模仿真主的伟大创造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然而，绘画艺术在初期虽然不为伊斯兰教所支持，但在后来却逐渐在一些穆斯林王公的赞助下发展起来。13世纪初期，蒙古人入侵伊朗，带来了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在富于艺术传统的伊朗，绘画艺术曾获得迅速发展。14世纪时，伊朗画家模仿中国传统风景画技法，为自己的历史、史诗和传奇绘制插图。15世纪时，伊朗南方城市设拉子等地成为重要的艺术中心，形成世界艺术史上知名的波斯细密画派。波斯细密画大师毕扎德师法自然，形成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他对于伊朗和印度的细密画艺术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穆斯林在印度建立政权后，许多波斯细密画画家从设拉子前往印度的穆斯林宫廷，对当时的印度绘画艺术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在印度穆斯林重要的艺术和文化中心绍纳福儿和拉贾斯坦等地，都有穆斯林绘画品种和流派出现。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印度细密画创作趋于繁荣，产生了众多优异的细密画作品，形成一股艺术复兴的高潮。

细密画所以成为莫卧儿王朝时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绘画品种，与该王朝几代皇帝的扶植与奖掖息息相关。胡马雍长期流寓伊朗时，在萨非王朝的宫廷目睹并开始迷恋细密画艺术。他的身边聚集了为数众多的极有天赋的伊朗画家。他决心在收复德里后将他们延请到自己的宫廷。1555年，胡马雍复辟，同时将两位细密画艺术大师米尔·阿里·赛义德和阿卜杜勒·萨马德带到印度。他们后来成为莫卧儿细密画派的核心人物。胡马雍很快逝世后，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对绘画等艺术形式继续持赞助态度，因而被认为是莫卧儿细密画的奠基人。在当时的都城法特普尔西克里的皇家画室中，聚集着100多名画家，既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徒，由此可见细密画创作在当时的盛况。由于莫卧儿细密画主要盛行于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宫廷之中，所以它是一种宫廷艺术。

莫卧儿细密画最初只是波斯细密画的移植和模仿，后来融合了印度传统绘画以及西方写实绘画的因素，形成了既富于装饰性又注重写实性的独特的莫卧儿画风。阿克巴时代的细密画富于活力，充满动感，代表作有《哈姆扎传奇》和《阿克巴本纪》的抄本插图等。《哈姆扎传奇》是一部历险故事，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米尔·哈姆扎为中心人物。书的内容有些是史实，但也吸收了许多阿拉伯传说与民间故事。1567年前后，阿克巴下令为著名的阿拉伯史诗《哈姆扎传奇》的波斯文译本绘制大量插图。米尔·阿里·赛义德和阿卜杜勒·萨马德被任命为约100名画家的首领，负责此项工作。整个工程持续了15年才告完成。这些画家共为14卷本的《哈姆扎传奇》绘制了1400幅插图。每卷的插图数量为100幅。画幅长约68.6厘米，宽约51厘米，在细密画中属于较大型的。最初，他们刻意模仿毕扎德画派。到了后期，印度传统绘画与雕刻中固有的特色与生命活力释放出来。自然，这些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的画家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取向，成为创立莫卧儿画派的骨干力量。到16世纪末，他们已经能够将擅于造成立体效果的印度古代绘画传统技巧与伊朗毕扎德画派注重对称和比例的长处结合起来。宫廷画家还为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绘制了色彩绚丽、精美绝伦的插图。阿克巴时代著名的宫廷画家达斯万特是位印度教徒。他是一位才华盖世的艺术大师，深受阿克巴的赏识。他为印度古代梵语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波斯文译本绘制的插图，具有浓郁的印度传统与地方特色。在他的笔下，印度风物无不栩栩如生。这些插图是16世纪至17世纪初期莫卧儿细密画的典范之作。类似达斯万特这样的画家，阿克巴的要臣与密友阿布勒·法兹勒在其所著的《阿克巴本纪》中一共提到18个。

贾汗吉尔时代的细密画崇尚自然，注重写实，代表作有《斑马》、《火鸡》、《楝树上的松鼠》、《贾汗吉尔肖像》、《身为王子时的沙·贾汗》、《巴尔维兹与女人们》、《贾汗吉尔与沙·阿巴斯假想的会见》、《贾汗吉尔向诸王引荐苏非派长者》等。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西方绘画艺术随着殖民者与传教士的纷至沓来传入莫卧儿宫廷。1607年，杰罗姆·泽维尔神父将配有意大利风格插图的《使徒行传》波斯文译本献给贾汗吉尔。1615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通过驻莫卧儿宫廷大使托马斯·罗爵士向贾汗吉尔赠送英国杰出细密画家伊萨克·奥利弗的细密肖像画。西方绘画艺术中运用纯熟的透视法与明暗法引起莫卧儿皇帝的注意。贾汗吉尔鼓励自己的宫廷画家临摹这些西方绘画并从中汲取艺术灵感。他们在回归印度传统的同时，逐渐抛弃波斯细密画偏于平面表现人物的手法，转向具有明显优点的透视法与明暗法。此时，莫卧儿细密画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写实感。

贾汗吉尔时代的著名画家在其逝世后大多留在沙·贾汗的宫廷。他们提高了使用色彩的技法，对色度的处理出神入化。因此，沙·贾汗时代细密画的特点是注重装饰，强调色彩。代表作有《沙·贾汗本纪》抄本插图、《沙·贾汗的三个儿子》等。莫卧儿诸皇均喜欢暖色和细致的笔触，以至莫卧儿细密画与中国工笔重彩画多有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说，莫卧儿细密画就是印度的工笔重彩画。

既然莫卧儿细密画是一种宫廷艺术，它所关注与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公贵族的生活。莫卧儿细密画依靠王公贵族的赞助而发展，就必然要满足他们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需要。例如，贾汗吉尔就十分喜欢肖像画。莫卧儿皇帝以雄厚的财政收入赞助绘画，也凭借艺术家之手而得以使自己的形象传诸后世。因此，莫卧儿王朝历代皇帝及其先人的日常生活与肖像画在这一绘画品种中占有突出地位。它们组成了帖木儿及其后裔的家族画集。也许，除了艺术价值外，这些细密画还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那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个性以及他们的事迹。它们或许有些夸张，但基本还是写实的。有一幅细密画描绘童年的帖木儿在与同伴游戏时就有王者之风。还有一幅画表现巴卑尔在儿子胡马雍降生后满怀喜悦举行盛大宴会款待王公贵族。莫卧儿细密画再现了胡马雍登基的盛况、阿克巴以及贾汗吉尔狩猎的场景等等。莫卧儿诸皇的肖像画大多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巴卑尔精力充沛而略显拘谨，同时显得颇有教养。胡马雍清瘦而神情忧郁，颠沛流离的生活与多舛的命运在他的脸上留下了难以掩饰的痕迹。阿克巴在艺术家的笔下显得深沉而刚毅，颇有君临天下、睥睨一切、雄视千古的气概。贾汗吉尔在艺术家的笔下目光流露着睿智的神色，但面容却显出酒色过度造成的浮肿。1615年以后，贾汗吉尔在一些肖像画中被描绘成超人，头部出现光轮。沙·贾汗的肖像画也带有光轮，神情威严、冷峻而尊贵，但也透着专横。史家或许要为尊者讳，但画家们却忠于艺术。因此，有的论者认为，他们更为精确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这些笔触细腻、造型精妙的肖像画不仅形似，而且传神。连画中人物的豪华服饰，也成了后世研究当时皇族生活的珍贵资料。莫卧儿人物画也描绘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印度教苦行僧等，或描绘他们的宗教热忱，或表现他们的精神追求。

除了人物画之外，莫卧儿细密画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花鸟动物画。曾经为阿克巴与贾汗吉尔两代皇帝服务的乌斯塔德·曼苏尔是当时最为杰出的穆斯林画家。在《贾汗吉尔自传》中，他是皇帝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个艺术家。贾汗吉尔喜欢珍禽异兽与瑶草琪花。他经常收到印度各地和外国赠送的罕见鸟兽。他在收到波斯国王送给他的一只隼后，对这只猛禽的雄健与色彩之美非常欣赏，遂命曼苏尔将它描绘下来。这位艺术大师先后画过多种花木与鸟兽。他在1612年前后创作的《火鸡》色彩斑斓，气韵生动。在作为背景的地上，花草的相应比例被明显缩小，笔触也非常简洁，从而造成了这只高视阔步的雄火鸡的不凡气势。这幅完美体现曼苏尔艺术风格的典范之作，现收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他的另一幅代表作《楝树上的松鼠》高不过36.5厘米，宽不过22.5厘米，但却表现了丰富的内容。楝树生长于克什米尔，是贾汗吉尔时代常见的绘画题材。曼苏尔将这株虬枝横逸的老树画得生机勃勃且富丽堂皇。在姜黄色的背景下，或红或绿或黄的树叶密密匝匝，富于层次感而又色彩绚丽，占去整个画面的2/3，造成很强烈的视觉冲击。灰色的树干上，十余只松鼠上窜下跳，神态与动作各异。在茂密的树叶的掩映下，还可以看到不少小鸟或栖或飞。树旁灰色的岩间是一片碧草，上面点缀着紫色、红色或黄色的花卉，小鹿、山羊和几种飞禽在休憩或觅食。更妙的是，一个猎人正在试图攀树，引起了松鼠与一些飞禽的不安和躁动。这幅杰作现收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除了曼苏尔之外，还有一些杰出的花鸟动物画家。他们画野象、猛虎，也画孔雀、水牛，或不羁，或威武，或美丽，或雄健。

莫卧儿细密画从波斯传入，逐渐融合了印度本土传统艺术的要素，并受到西方近代艺术的影响，从集体创作开始，直至形成个性化的风格，在人物、鸟兽、花卉等诸多绘画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而得以成为印度乃至世界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细密画一般篇幅不大，缺乏巨制，但在尺幅之间，却可以尽展艺术家的才华与襟怀，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图写天地间各种生物。被作为背景描绘的自然，常能给人以雄奇壮阔之感。因此，莫卧儿细密画成为印度以及西方一些重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同莫卧儿建筑一样，莫卧儿细密画从奥朗则布时代开始渐趋衰微。18世纪中期以后，莫卧儿王朝走向衰亡，移居勒克瑙等地的莫卧儿画家形成莫卧儿地方画派。

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除了莫卧儿细密画的主流之外，拉其普特细密画也是一个十分著名的独立画派，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拉其普特人是王族子孙，在拉贾斯坦和旁遮普等地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印度教王国。拉其普特细密画即指16世纪至19世纪时流行于这些拉其普特土邦的细密画。如果说莫卧儿细密画属于宫廷艺术，那么拉其普特细密画则基本上属于民间艺术或“贵族式的民间艺术”。在艺术风格上，莫卧儿细密画富丽典雅，拉其普特细密画朴实无华。莫卧儿细密画属于王公贵族，拉其普特细密画属于普通民众。两者一重写实，一重象征，技法大相径庭。

莫卧儿细密画源于波斯细密画，但拉其普特细密画却源于印度本土。远在公元纪元之前，耆那教徒就开始给自己的贝叶经书配制插图。人们用细绳将书页穿在一起，再配上薄木板制成的封面。印度现存的最古老的贝叶经，是在比哈尔与孟加拉地区发现的11世纪时的佛经写本以及在西印度发现的耆那教经写本。这些佛经写本插图中的人物，是以波罗王朝时期的铜雕佛像为蓝本绘制的，线条和设色都十分老到。后来，在伊斯兰教征服孟加拉后，幸存的佛教僧人将这一艺术转移到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并使之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佛寺中流传到近代。耆那教贝叶经画由于得到古吉拉特地区商人的赞助而一度繁荣。早期耆那教经典插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人物的侧面像中竟然能够将双目全都画出。近侧眼睛画得大，甚至有些夸张；远侧眼睛则凸出面部轮廓线之外，似乎已经脱离了眼窝。印度的这种立体主义手法，比毕加索和布拉克在20世纪初期开创的现代立体主义早了至少7个世纪。纸在14世纪下半叶经伊朗传入印度后，纸书经典开始取代贝叶经，绘画材料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插图艺术家从此可以挥洒自如地创作，颜料的使用可以更为得心应手，作品也可以更为细致精妙。

拉其普特细密画深受印度古代壁画艺术影响，线条生动流畅，色彩鲜明。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人物造型夸张，背景处理趋于程式化。它也受到莫卧儿细密画的熏染，绘画内容也有土邦王公肖像和宫廷生活场景，但大量题材却取自往世书、《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印度教神话传说，其中尤以黑天的故事最为流行。黑天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他以牧童的形象出现在人间，与牧女罗陀谈情说爱。由于中世纪虔信运动的影响、地方语言文学的崛起和印度教的复兴，黑天与罗陀的故事在印度变得家喻户晓，深受印度教徒的喜爱与欢迎。这一故事在表面上富于诗意，犹如田园牧歌，但其本质却是通过牧女对黑天的追求来表现人对神的寻觅与皈依。牧女罗陀代表人的灵魂，牧童黑天则是神的化身。他们的结合象征着人的灵魂与神性的合一，象征着印度哲学中梵我一如的理念。黑天与罗陀的故事成为当时许多民间诗人吟咏的主题，也成了拉其普特细密画艺术家钟爱的主要题材。拉其普特细密画艺术家曾经为《薄伽梵往世书》、《牧童歌》等文学作品绘制插图。这些作品的核心人物是毗湿奴或其化身黑天及罗陀。舞王湿婆也是画家钟爱的题材。斯里兰卡著名艺术史学者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认为，按照地域与风格的差异，拉其普特细密画可以分为拉贾斯坦派和帕哈里派。拉贾斯坦派因为地处平原又名平原派，帕哈里派因为地处喜马拉雅山山麓又名山区派。这两大流派还可以进而分为许多支派。

拉其普特细密画中最为别致也最有特色的品种，是“拉格马拉”画。“拉格马拉”是一部论述音乐调式的诗集《乐调之环》的音译。“拉格马拉”画就是为这部诗集配的插图。如果说这部诗集已经以形象化的语言将印度音乐形式的内涵表述得十分明确，那么这些特殊类型的细密画则使得诗歌意象变成了可以供人目睹的具象。所以，这些细密画又被称为“音乐的绘画”。在北印度的古典音乐中，6个基本的男性曲调分别配以5个女性曲调，从而组成36个基本曲调。它们只能在一年特定的季节和一天特定的时辰演唱。泰戈尔在《孟加拉掠影》中就曾嘲笑过一位在夜阑人静时演奏黎明调式的音乐爱好者的无知。如果他曾经看过那些图解音乐调式的细密画，或许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拉格马拉”画是世界艺术中独一无二的品种。它将绘画、诗歌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对于音乐家准确理解和把握音乐调式不无裨益。约创作于1790年的《秋千》，就是这种细密画的一个代表作。画的内容是一位贵族少妇在白色大理石阳台上欢快地荡着秋千。时当雨季，室外的天空乌云翻滚。这幅画图解的是适合在雨季演唱的“秋千”调式，象征意义十分明显。

19世纪以来，西风日渐强盛。英国人于1850年和1854年分别在马德拉斯与加尔各答创办艺术学校，以推行自己的艺术教育。印度学生开始系统学习西方艺术，印度绘画开始受到西方绘画理论和作品的影响，无论在品种、技巧还是风格方面都发生了许多缓慢但却显著的变化。西方绘画在光线效果、人体比例和透视等方面的基本技巧和科学处理引起印度画家的注目。从19世纪中叶至1947年独立，印欧学院派一直在印度美术界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否定本土艺术传统和对西方美术的模仿，成为印度绘画史上一段失谐的插曲。与此同时，在孟加拉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背景下，以诗人泰戈尔的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为领袖的孟加拉画派在20世纪初异军突起，号召抵制殖民主义的艺术教育，主张继承阿旃陀壁画、莫卧儿细密画和拉其普特细密画为代表的印度艺术传统。即使在现代艺术已经成为主流的今天，拉其普特细密画在印度依然拥有自己的市场。在2003年首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上，就有印度当代画家V.S.拉希在2002年创作的三幅画，分别题为《礼拜湿婆》、《罗陀与黑天的传奇》及《艳情》。画中人物全是侧面像。显然，画家的风格与拉其普特细密画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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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

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与欧洲已经存在贸易联系。印度的纺织品曾经源源不断地运到罗马。历史上印度与西方贸易的通路主要有三条：一条从阿富汗到中亚，然后沿里海和黑海到小亚细亚；另一条是海路，先到波斯湾，然后经两河流域到叙利亚；第三条也是海路，先到红海，然后由陆路到埃及亚历山大港。三条路都要利用地中海。15世纪土耳其的扩张，影响了东西地中海之间的交通，经过红海和波斯湾的两条航路也早已为阿拉伯人所垄断。经济日益发展的西欧各国只好另寻通往印度的新航线。

一、西方人在印度的早期活动

（一）葡萄牙人的到来

葡萄牙人在开辟东方航线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488年，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5月，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远航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岸的卡里库特。他从这里运回大批丝绸、香料、象牙和宝石等，获纯利达航行费用的60倍。1502年，达·伽马再次来印。他企图排挤阿拉伯人，独揽同印度的贸易，遭到当地印度教後印度的贸易，遭到当地印度教徒的反对。但他还是成功地在卡里库特、科钦和坎纳诺尔建立了葡萄牙人的商业据点。1505年，葡萄牙人任命阿尔梅迪亚为第一任驻印总督。他把工厂和商业中心建在沿海地区，以利用本国强大的海上力量作后盾。1509年，阿布奎基接替阿尔梅迪亚。次年他从比贾普尔的苏丹手里夺取了果阿，以后又在印度洋建立了一系列海军基地。为了在印度长久立足，他鼓励葡萄牙人与当地人通婚。在占领了马六甲（1511年）和霍尔木兹岛（1515年）以后，他终于排挤掉阿拉伯人的势力，垄断了东方海上贸易。他的后继人又沿印度西岸和孟加拉建立了若干新的定居点，如第乌、达曼、萨尔塞特、巴塞因、乔尔、孟买、胡格利等，到16世纪中叶更控制了锡兰岛。

葡萄牙人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实行疯狂的宗教歧视政策，用种种手段强迫当地人改信基督教。他们到处拆毁印度教寺庙，甚至把受到南亚和东南亚佛教徒普遍崇拜的佛牙捣碎，扔到海里。1550年，宗教裁判所成立，最初只针对穆斯林，后来又加上了印度教徒。他们把污物塞进阿拉伯商人的嘴里，再用猪肉堵上，或者把婆罗门的耳朵割去，缝上狗耳，以此侮辱折磨不肯放弃原有信仰的人。对于反抗者，他们就把他的肢体砍去，或者杀死。派驻印度的葡萄牙官员由于薪饷不足，大多玩忽职守，而把精力集中于个人经商。印度人民的反抗，葡萄牙殖民者本身的腐败，加上莫卧儿军队的南下，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人的相继到来，使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方百余年的优势逐渐丧失。17世纪初叶，他们在印度的殖民地纷纷落入荷兰人手里，到40年代，剩下的只有果阿、达曼和第乌了。

（二）荷兰人在印度的活动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荷兰人一直从里斯本购买东方货物。17世纪初，尼德兰革命成功，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后，荷兰的工商业和航运业飞速发展，荷兰船只遍行世界各地，享有“海上马车夫”之誉。不久，它在东方的海军力量超过了葡萄牙。1602年，旨在垄断东方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并被授权宣战、签约、占有领土和修筑要塞。最初，公司把注意力放在东南亚，占领了盛产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的摩鹿加群岛，不久又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得了锡兰和马六甲。自17世纪中叶开始，荷兰人的目光从东南亚转向印度。他们侵入马拉巴尔海岸，驱逐葡萄牙人，在那伽巴丹建立起自己的大本营。但是荷兰人在印度同英国人发生了强烈冲突。在关键的胡格利战役中，荷兰舰队大败。他们在1781年被彻底撵出了次大陆，连那伽巴丹也丢给了英国人。

（三）法、英争夺霸权的斗争

最早的法国商船是在1527年到达第乌的，此后不断有法国商人前来印度。1664年，法国政府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经奥朗则布皇帝批准，在苏拉特建立了第一个经理处。1674年，法国代理人弗兰西斯·马丁从比贾普尔的苏丹那里得到了一个小村庄本地治里，它后来发展成为法国在印属地的首府。杜马接手本地治理的工作以后积极活动，终于在1735年从莫卧儿朝廷那里取得了造币权。在杜布雷时代（1741—1754年），法国人开始公开插手南印度的内部事务。他们利用海得拉巴和卡纳蒂克等地的权位之争，支持一方，打击一方，从中渔利。杜布雷因此而一度成为克里希纳河以南地区最有权势的人。

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在印度得手也刺激了英国人的胃口。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英国人受1493年教皇敕令的约束，无法分润印度的财富。到16世纪后半叶，教皇的势力衰落下来，葡萄牙本身亦为西班牙所并（1581年），英国人的机会方才到来。1588年，英国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于英吉利海峡，开始建立海上霸权。向东方扩张的障碍扫除以后，1600年12月3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它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状，享有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垄断权。1608年，威廉·霍金斯带领商船队来到苏拉特。他谒见了莫卧儿皇帝贾汗吉尔，要求在印度港口通商，但是由于葡萄牙人从中作梗，未获成功。1612年，由拜斯特船长率领的舰队打败了葡萄牙人，英国人由此威风大振。不久，他们获准在苏拉特建立商业经理处。3年以后，英王詹姆斯一世派托马斯·罗伊爵士为特使来到莫卧儿宫廷，经过长期交涉，取得了优惠的贸易条款。从此，英国商人不仅可以自由经商，他们的经理处还能实行本国法律，保持基督教信仰，不受印度政府管辖。后来，他们又取得了在阿格拉、阿默达巴德、布罗奇等重要城镇建立经理处的权利。1640年，东印度公司从昌德拉吉里（在安得拉邦）的王公那里得到一块地盘，开始建立马德拉斯（今金奈）。1668年，英王查理二世将他的妻子、葡萄牙凯瑟琳公主作为嫁妆带来的孟买租给东印度公司，每年只收取10英镑象征性租金。不久，孟买代替苏拉特，成为英国人在西印的总部所在地。1690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了加尔各答。

有鉴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战争政策失败的教训，英国人在印度最初90年的活动始终限于经商。17世纪末，估计莫卧儿王朝行将瓦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放弃单纯经商，改行强力政策，武装侵略印度，以便把它变成自己的永久领地，榨取巨额税收。一支从英格兰来的舰队轰击了胡格利。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下令还击，英国人逃遁。东印度公司在巴特那、卡辛巴札、维沙卡帕特南等地的经理处遭到封闭。英国人被迫媾和，答应赔款1.7万英镑，并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越轨行为。奥朗则布在1707年死去后，莫卧儿王朝迅速衰落，英国殖民者长驱直入的条件终于成熟。1715年，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汉密尔顿为莫卧儿皇帝法鲁克西亚尔的女儿祛疾有功，公司获得三项敕令。敕令批准了1691年孟加拉纳瓦布的决定，即东印度公司可以以每年3000卢比的回报，在孟加拉免缴关税。敕令还免去了英国人在古吉拉特地方的关税，只需每年缴纳1万卢比，并赋予东印度公司以造币和收税的权利。1708年，东印度公司同英国一家与它竞争的“总社”合并，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后来这一公司逐步取代莫卧儿王朝，成为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直到1857年。

在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相继退出印度舞台而莫卧儿王朝又命在旦夕的情况下，英法矛盾日见突出。它们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表现为商业竞争。但是，1740年开始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很快波及印度，两国冲突骤然升级。1746年，第一次卡纳蒂克（位于泰米尔纳杜邦）战争爆发，杜布雷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马德拉斯，并成功地保卫了本地治理。但根据1748年签订的《亚琛条约》，马德拉斯复归英国，以换取北美洲的路易斯堡。和平条约无疑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两国的敌意。他们在印度的军队也没有解散。相反，他们倒常常把自己的军队借给那些企图在莫卧儿王朝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王国的土邦王公们，间接插手印度事务。1748年，海得拉巴和卡纳蒂克两土邦发生王位继承之争。次年，英、法两国各扶一方，战端再起。最初，杜布雷支持的木扎法尔·章取得了海得拉巴的统治权。但是英国上尉克莱武（Robert Clive）在1751年夺取了阿尔科特，并在马拉塔首领穆拉里·拉奥的帮助下打败了法国支持的钱达·萨希伯，使英方转败为胜，把自己支持的穆罕默德·阿里送上了卡纳蒂克的王位。第二次卡纳蒂克战争之后，法国的势力大为削弱。1755年，本地治理条约签订，两国同意不再干预印度内部的政治事务。

1756年，欧洲七年战争爆发，英、法在印度的殖民地再次卷入。法国政府于1758年派德·拉利伯爵率军来印，第三次卡纳蒂克战争爆发。德·拉利接受的指示是不要扩张领土，而集中力量攻击英国在印度沿海的居留点，彻底摧毁它们的贸易能力。他顺利地占领了圣戴维要塞。但由于资金和军需供应不足，兼之内部不和，他未能攻取马德拉斯。然而，克莱武从加尔各答派出的军队却驱逐了北西尔卡尔（在安得拉邦东北部）的法军，占领了马苏利帕塔姆（也在安得拉邦），使法国人转攻为守。1760年，英军在万迪瓦什（位于泰米尔纳杜邦）大败法军。次年，本地治理在被围后投降。本地治理的陷落，敲响了法国在印统治的丧钟。尽管按照1763年的巴黎和约它又复归法国，但防御工事被拆除了。法国在科罗曼德耳海岸可以拥有的军队也受到严格限制。第三次卡纳蒂克战争使法国在印度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丧失殆尽，为英国在印度建立牢固的殖民统治打下了基础。

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一）普拉赛战役及其后果

奥朗则布去世以后，莫卧儿帝国开始崩溃，较为偏远的省份首先宣布脱离。穆尔西德·古里汗在孟加拉和奥里萨建立了独立王国。1740年，统治权转入阿里瓦迪汗手中，此前比哈尔已被兼并。阿里瓦迪汗积极维护主权，不许欧洲人在其居留地构筑军事设施。1756年，年仅20岁的西拉吉—乌德·道拉在他的外祖父死后成为纳瓦布（省督）。他立即要求外国人拆除各个经理处的堡垒。法国人服从了，但英国人借口担心卡纳蒂克战争再次爆发，拒绝拆除。西拉吉—乌德·道拉决定武力解决。他袭击并夺取了东印度公司在卡辛巴札的经理处，然后向加尔各答挺进，经过四天包围，占领了这座城市。英国人大部分逃跑了，剩下的成了俘虏。146名被俘的英国人被关在威廉要塞一间18英尺长，不到15英尺宽的黑屋里。据说第二天打开门时，123人已经由于挤踩和缺氧而死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黑洞事件”。然而不少史学家怀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它不过是英国殖民者编来欺骗舆论的，因为当时的穆斯林史学著作和加尔各答的英国官方文件都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

马德拉斯的英国人得知加尔各答失陷后，立即派瓦特森和克莱武带900名士兵北上。1757年1月，他们通过买通奸细夺回加尔各答，打败了西拉吉—乌德·道拉临时凑集的4万军队。2月，双方订立条约，英国人恢复了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特权，经理店重新开业，所受的损失得到了补偿。他们还获得了在加尔各答自由设防和造币的权利。作为回报，英国人答应与西拉吉—乌德·道拉建立攻守同盟，共同对抗其他地方政权。不久，英国人在西拉吉—乌德·道拉的默许下，抢走了法国人手里的昌德纳戈尔。

但是，克莱武并不以这一切为满足。他的目的是彻底清除西拉吉—乌德·道拉。一个推翻他的阴谋形成了，参加者有觊觎权位的将军米尔·贾法尔、亲英的银行家贾格特·塞特、想从中捞一把的商人阿明·昌德等。他们签订了一个秘密协约。协约定稿后，阿明·昌德忽然以揭发阴谋相威胁，要求分取西拉吉—乌德·道拉财富的5%和他的珠宝的1/4。克莱武耍出一个花招，在一个假的协约副本上附加了绐他30300英镑的条款，并伪造了瓦特森的签字。密谋策划完毕后，克莱武给西拉吉—乌德·道拉送去一封信，指责他违背二月条约，与法国人私谋不轨。不待回复，他便带领3000士兵（其中只有800个欧洲人）向木希达巴德开去。西拉吉—乌德·道拉率5万人先期到达这里，排开战阵。克莱武则停在南面37公里的普拉赛。1757年6月23日，英军首先发起进攻，普拉赛战役打响。由于兵力明显悬殊，克莱武对于胜算并无把握。但是当他看到由米尔·贾法尔统率的左翼按兵不动时，他才知道阴谋进行顺利。西拉吉—乌德·道拉意识到自己被出卖后仓皇逃跑。孟加拉军队大乱，西拉吉—乌德·道拉旋即被俘，米尔·贾法尔的儿子米兰处死了他。第二天，叛徒米尔·贾法尔被克莱武送上纳瓦布的宝座。他让英国人拿走了前纳瓦布的全部财富，自己甘做受人操纵的傀儡。普拉赛战役尽管规模有限，但对于印度历史的进程却发生了重大影响。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加尔各答周围的24个税区，全面实现了对于孟加拉的政治控制；其他欧洲人的势力完全被排挤出去。正因为有了孟加拉的财富和人力，英国人才在第三次卡纳蒂克战争中轻易地打败了法国人。普拉赛战役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征服整个北印铺平了道路。

米尔·贾法尔毫无行政能力，孟加拉的财政很快走向崩溃的边缘。然而英国人却急于逼取他在普拉赛战役之前曾经许给他们的巨额款项，其中包括对1756年加尔各答陷落时英国人的损失赔偿，给英国陆军和海军的赏金，给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参事会成员的好处费等。为了争取宽限，乞得同情，米尔·贾法尔给公司官员送上了种种贵重的礼物。但是贪得无厌的殖民者并不让步，两家的关系趋于紧张。1759年底，米尔·贾法尔同荷兰人密谋，企图在后者的帮助下摆脱英国人的控制。可是，荷兰人从巴达维亚调来的舰队被英国人打败了。东印度公司决定废黜米尔·贾法尔。得知英国人的意图之后，贾法尔表示愿意下台。1760年10月，他的女婿米尔·卡西姆成为新纳瓦布。他自己则领到一笔丰厚的年金，到加尔各答做寓公去了。

米尔·卡西姆远比他的岳父能干。他重新整顿政府，辞退无能官员，镇压了蓄意谋反的柴明达尔（包税地主），并且建立工厂，制造枪炮，加强了自己的军队。他在短期内偿还了积欠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可是不久，他同英国人发生了摩擦，原因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滥用免税通行证，进行私人贸易，米尔·卡西姆对此深致不满。经过与当时的孟加拉管区省督温西塔特磋商，确定1762年后，英商货物一律按9%征税，印商按25%—30%。这一协议为加尔各答参事会所否决。米尔·卡西姆非常愤怒，决定同时取消英商和印商的一切捐税，使孟加拉成为一个免税区。他还指责英国人利用自己管辖的三个区搞反对他的活动。两方关系骤然紧张。1763年，巴特那的英商经理店主管艾利斯占领了该城。米尔·卡西姆立即派兵驱逐了英国人，抓起200名俘虏。加尔各答参事会闻讯后宣布对印开战。事实上，英国殖民当局对米尔·卡西姆的独立倾向早有不满，而米尔·卡西姆对一旦决裂亦早有准备。他紧缩开支，裁减冗员，解聘了所有的英国人，同时募集军队，制造新式枪炮弹药，并与奥德的纳瓦布暗中接触。但是米尔·卡西姆缺乏军事才干，兼之手下军队成分复杂，所以尽管人数优于英军，还是频频失利。他在一连串败绩之后逃往奥德，在那里与纳瓦布沙贾—乌德·道拉和徒有虚名的莫卧儿皇帝沙·阿拉姆二世结成联盟。1764年5月，拥有4万名士兵的联军初战告捷，英军退往巴克萨尔（在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交界处）。但巴克萨尔一役联军大败。沙·阿拉姆二世投入殖民者阵营，米尔·卡西姆落荒而走。此前（1763年7月）英国人已使米尔·贾法尔复出。1765年，英国人更指定了一个常驻纳瓦布政府的大臣，实际上掌握了孟加拉的最高行政权。纳瓦布失去独立的军事力量，成为纯粹的傀儡。奥德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附庸，它同孟加拉一起，被迫同英国人签订了奴役性的“资助条约”。所谓“资助条约”即公司派兵驻扎在这两个省区，而军费则由每省拨出一定地区（若干县）的税收予以支付。以后英国殖民者和很多封建王公订立了这种条约，用印度人的血汗豢养统治和镇压印度人的军队。驻扎各地的英印军队不断扩充，东印度公司进一步成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统治大片土地的权力机构，而印度也就更深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二）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

1765年，克莱武第二次来孟加拉担任省督。他很快同莫卧儿皇帝和一些印度王公签订了阿拉哈巴德条约。按照条约，印度皇帝授予东印度公司以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收税权。作为贡金，公司每年向皇室缴纳260万卢比。各省的纳瓦布继续行使行政和司法权，而所需费用，则由公司提供。孟加拉的纳瓦布每年从公司获得520万卢比。这就是所谓“双重政府”制度。由于既不拥有军队，又不掌握税收，纳瓦布们实际上成了领取英国人年金的傀儡，并无实权。真正的权力操在副纳瓦布手里，他们由东印度公司推荐，其实是殖民者利益的看管人。责权分离的“双重政府”制度是英国殖民者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东印度公司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它已经变为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统治着大片印度领土的权力机关。克莱武发明这一怪物，为的是蒙骗印度人民和土邦王公，以避免直接统治可能会带来的联合反抗。结果是地方行政疲弱无力，迅速腐化，东印度公司职员和纳瓦布手下的官员更加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土地税额年年大幅度提高，地方包税人也乘制度不健全之机加大中间盘剥。广大农民常常在皮鞭和枷锁的逼迫下卖子还债，或成群逃亡。揭竿而起的则遭到殖民当局的疯狂镇压和屠杀。“双重政府”制度是导致1769—1770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次饥荒使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减少了1/3人口，仅孟加拉一省就有1000万人死亡。救灾工作极为不力，孟加拉在3000万饥民中只发放了9000磅食物。值得注意的是，灾后的1771年东印度公司的征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0%。由于弊端明显，“双重政府”制度在1772年被取消了。

孟加拉等省在残酷掠夺下逐渐破产，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使它无法履行每年向英国政府缴纳40万英镑的协定。英国政府正欲加强对于公司的控制，遂于1773由国会通过了瑙思提出的“管理法案”，规定：东印度公司在英国的董事会应向政府财政部长公开一切有关在印税收的往来信函，并向国务大臣报知在印民政、军政和行政方面的一切情况；改孟加拉省督为总督，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受其辖制；总督下设参事会，由总督和参事4人组成，任期5年；参事不但协助总督工作，对他亦起制约作用。加尔各答还设立了最高法院。1774年10月，第一届全印总督瓦伦·哈斯丁斯到任。从此，英国殖民者不再假手印度王公，开始实行直接统治。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提出的印度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不列颠在印度的领土由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共同管理；建立一个由6名枢密顾问官组成的管理局，一切发往印度的文件皆要经管理局批准，一切来自印度的文件也要由管理局审阅；董事会仍保留委派东印度公司职员和决定商业事务的权力，但管理局在它认为必要时也可不经董事会同意而向印度发出命令；国王有权召回董事会任命的总督。庇特的法案使英国政府进一步掌握了东印度公司的民政和军政。以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行政权也慢慢落入了管理局首脑的手里。自庇特法案通过以后，实际上统治印度的就是英国政府了。

（三）殖民战争

1.迈索尔战争

为了最终征服南印，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了对于迈索尔和马拉塔的战争。迈索尔战争断断续续打了32年（1767—1799年），海达尔·阿里和他的儿子铁普·苏丹（Tipu Sultan，1749或1753—1799年）领导迈索尔人民对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第一次英—迈战争（1767—1769年）是由英国人支持海得拉巴的尼查姆（此处称土邦世系王公）入侵迈索尔引起的。海达尔·阿里及时了结了他同马拉塔人的争执，把动摇不定的尼查姆争取过来，然后采取突然行动，进军到距马德拉斯8公里的地方，强迫英国人订立城下之盟，互相交还所占领土。第二次英—迈战争（1780—1784年）开始时，海得拉巴和马拉塔是迈索尔的盟军。但英国人很快就把海得拉巴拉拢过去，又在1782年同马拉塔人订立了萨尔白和平条约，使迈索尔陷于孤立。不过海达尔·阿里还是攻下卡纳蒂克，围住了马德拉斯。他的儿子铁普·苏丹也逼降了坦焦尔的英军。1782年12月，海达尔·阿里死去。铁普·苏丹即位后继续坚持斗争，终于迫使英国人订立《曼加洛尔条约》，互相归还领土。第三次英—迈战争（1790—1792年）由殖民者支持尼查姆吞并迈索尔领土而引起。英国人以平分被征服的迈索尔土地为条件，与海得拉巴和马拉塔结成联盟。这一次总督考恩威利亲任统帅，打到了迈索尔的都城塞林加帕坦。铁普·苏丹虽然用焦土政策一度使英军退去，但几个月后城市还是失陷了。铁普·苏丹被迫投降，割让1/2土地，赔款3000万卢比，并将两个儿子交出来做人质。在以后几年内，铁普·苏丹积极与阿富汗人和法国人联系，以图恢复。1799年，英国人提出把迈索尔降为属国，铁普·苏丹不从，第四次英—迈战争（1799年）爆发。英国人再次与马拉塔、海得拉巴结成三方同盟。铁普·苏丹被围，壮烈捐躯于都门之下。迈索尔一部分被瓜分，另一部分交给了一个傀儡印度王公。

极端自私的地方封建主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是促成迈索尔以及其他许多王国灭亡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铁普·苏丹是个例外。他从未与英国侵略者勾结去攻打别的印度土邦。海达尔·阿里和铁普·苏丹实行温和的宗教政策，所以才能团结国内广大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共同御侮，坚持斗争三十余年。

2.马拉塔战争

17世纪中叶西瓦吉建立的印度教国家马拉塔王国，到18世纪初叶演变为由五个独立王朝组成的松散联合体——马拉塔联盟，盟主则是原来王国的贝什瓦（首相）。这一联盟一度十分强大，以至于能够问鼎德里。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1761年）沉重地打击了马拉塔联盟，但是它的元气在10年后又有恢复，向南驱逐了入侵的海达尔·阿里，向北攻取了马尔瓦、班德勒坎德和德里。庞大的马拉塔联盟的存在既切断了英属马德拉斯与孟加拉之间的联系，又阻碍了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湾到阿拉伯海统一帝国的建立，殖民者自然必欲拔之。联盟内部封建剥削沉重，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家族矛盾，各王公利益不同，往往同床异梦，暗争雄长，这就给外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次英—马战争（1775—1782年）是由英国殖民当局支持马拉塔贵族野心家拉古纳特·拉奥而引起的，当时孟买的英国人正急于取得北面的巴塞因港以加强海上实力。拉古纳特·拉奥曾一度自立为贝什瓦，因在马拉塔联盟其他贵族的反对下无法立足，遂同孟买殖民当局签订了《苏拉特条约》（1775年），答应割让萨尔塞特岛和巴塞因港，并将布罗奇和苏拉特两县的部分税收让与英人，以求得其武力支持。战争开始后，英军先后占领了萨尔塞特岛、阿默达巴德、巴塞因港和瓜廖尔等地，但此后即与马拉塔联盟处于对峙状态，无分胜负。1782年5月，双方签订《萨尔白条约》，规定除英国人得到萨尔塞特岛外，其他领土归属一概恢复战前状况。拉古纳特·拉奥则获得一笔年金，默默无闻了其余生。20年后，马拉塔王公内部怨隙重生。1802年10月，信提亚和荷卡尔两王公在浦那开战，争夺对贝什瓦巴吉·拉奥二世的控制权。巴吉·拉奥二世懦弱而狡猾，为摆脱王公权臣的控制，私自逃往巴塞因，以独立和主权为代价，签订屈辱的《巴塞因条约》，换得了殖民者的保护。马拉塔王公，尤其是信提亚、彭斯拉和荷卡尔极力反对，由此酿成第二次英—马战争（1803—1805年）。在强敌压境的紧急关头，马拉塔王公依然各怀私衷，不思大局。信提亚与彭斯拉组成联军，而荷卡尔却作壁上观。1803年9月，英军由阿瑟·威利斯利（以后的威灵顿公爵）领导，在阿赛耶重创联军，不久又在阿尔冈再败彭斯拉，迫使他签订条约，割让库塔克，接受藩属地位。北方的英军由莱克勋爵率领，攻下德里等城，于拉斯瓦里（位于拉贾斯坦）大败信提亚，迫其交出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大片领土，答应不经英国人同意不再在自己的政府中任用其他欧洲人，使他成为东印度公司保护下的一个小王公。1804年，一直等待英国人消灭信提亚的荷卡尔独自对英宣战。最初，他在拉其普他拿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是10月攻占德里的企图失败了。11月，他在迪格战役中败于英军，昌巴尔河以北土地尽失。包括贝什瓦巴吉·拉奥二世在内的马拉塔王公们对于自己地盘和权力的丧失都不甘心，于是由巴吉·拉奥二世出面，将所有马拉塔首领组织起来，再图恢复。不过，第三次英—马战争，又称平达里战争（1817—1819年），证明马拉塔联盟已经不堪一击。彭斯拉和荷卡尔在战争的第一年就一败涂地。巴吉·拉奥二世也在几次失败后于1818年投降。这一次英—马战争以英军大获全胜结束。英国人废除了贝什瓦一职，巴吉·拉奥二世获得一笔年金，退隐到比图尔（在北方邦）去做老百姓。他的领土完全被东印度公司兼并。纳巴达河以北彭斯拉和以南荷卡尔的领土也被英国人占领。他们自己则变为有名无实的附庸王公。彻底战胜马拉塔人使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地位大大加强。

3.锡克战争

19世纪前叶的旁遮普在锡克人手里。锡克人的首领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王国，自称摩诃罗，意即大王。他在1839年死去。此后统治阶级内部陷于分裂，摩诃罗四年而三易。在这种情况下，锡克教农民出身的士兵组成五人委员会，镇压内乱，监督政府活动。1843年，东印度公司兼并了信德，它同锡克王国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1845年12月，锡克军队渡过萨特累季河，第一次英—锡战争（1845—1846年）爆发。锡克首领们佯装爱国，各怀鬼胎，有的想假手英军扑灭人民的反抗，有的想借战争排除异己，有的想在英国人的扶助下登上高位。上层分子的出卖使锡克军队在两个月的4次战役中接连失败。英军在最后一次胜利中占领了拉合尔，强迫锡克人签订了屈辱的《拉合尔条约》，规定现金赔款500万卢比，割让萨特累季河东南及该河与比阿斯河之间的地区。为筹集赔款，克什米尔也以1000万卢比的代价卖给了查谟酋长。锡克军队的数量大为减少，规定只能保留步兵2万，骑兵1.2万。拉合尔设英国驻扎官，他的手下有可供调遣的英国军队。锡克罗达利卜·辛格当时只有9岁，驻扎官亨利·劳伦斯成为摄政委员会的首脑，控制了王国的行政权。锡克教徒为恢复独立进行了积极的准备，被遣散的军队还在秘密活动。1848年，木尔坦地方官木尔拉吉因无力缴纳拉合尔方面要求的1000万卢比税收而被迫辞职，英国殖民当局重新任命了一个锡克人前去接替。4月，锡克教徒袭击并杀死了新到任的地方官和两个陪同他的英国官员。木尔拉吉乘机夺取了木尔坦的城堡。东印度公司急忙派舍尔·辛格率兵从拉合尔出发前去弹压。但舍尔·辛格到达木尔坦后即投向起义方面，受到鼓舞的各地锡克领袖也纷纷举起叛旗，第二次英—锡战争（1848—1849年）因此爆发。1849年1月，双方在奇连瓦拉交火。锡克教徒拼死作战，重创敌军，缴获敌人团旗3面，大炮4门。英方伤亡三千余人，死伤军官89名。但锡克人的斗争未能得到当地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加上军事指挥失当，还是在古吉拉特败于英印军队（1849年2月）。3月，总督大贺胥悍然宣布并吞旁遮普。年幼的罗获得一笔年金后退位，武装的神权政体“卡尔沙”被解散，锡克人佩戴武器的习惯受到严格限制。

两次锡克战争以后，英国直接占领的土地和人口已分别占全印的2/3和3/4，其余均由大约500个大小土邦王公所统治。土邦王公有的为英国驻扎官所控制，有的索性为殖民者所培植，兼之各土邦与东印度公司的直接辖区往往彼此交错，所以实际上还是直接间接地处在英国人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对于整个印度的征服，建立了庞大的英印帝国。

（四）残酷的殖民主义剥削

对印度的殖民主义统治，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保证了丰富的来源，也为其工业革命后大量产品的倾销提供了广阔市场。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英国殖民者主要靠不等价贸易掠夺印度人民。他们的商站和经理处在印度廉价购得棉布、丝绸、黄麻、靛蓝、香料等带回欧洲，以高价出售，获得巨额利润。18世纪中叶以后，直接搜刮成为主要手段，所得远远超过不等价贸易。从征服孟加拉起，英国殖民者的主要剥削方式就变为征收土地税。土地税额年年提高，仅《阿拉哈巴德条约》签订（1765年）以后的第一年，孟加拉的实收田赋就从原来的818万卢比增加到1470万卢比，到第10年末更增加到3倍以上。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大同小异，税额提高的幅度极大。巨大的捐税负担往往连地主也无法承受，致使不少土地转入投机商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的手中。这些人为了捞取金钱，不惜竭泽而渔，采取各种残酷的压榨和逼征手段，拷打监禁，劫卖妇女和儿童，习以为常。农民往往被迫结队逃亡，18世纪末的孟加拉已有1/3的田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1769—1770年的大饥荒使孟加拉的人口减少1/3，而1771年的税收反倒增加了10%！

野蛮的掠夺使广大的印度农村迅速凋敝，农民的反抗和暴动不断发生，殖民主义者不得不改变方式，实行新的土地税制。1793年，他们首先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即固定赋额制，规定这三个地区的土地归柴明达尔（包税地主）所有，公社农民悉为佃农。柴明达尔把土地租给农民，每年向东印度公司缴纳相当于1790年税额9/10的土地税。逾期不交者，土地即行拍卖。土地面积扩大或地租提高以后的所得，归柴明达尔自己所有。上缴公司的税额永远固定不变。这一制度后来又在其他地方推行。但是在孟买管区和马德拉斯管区的部分地方，农民反对剥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殖民当局遂于1820年实行“莱脱瓦尔制”，即农民租佃制。该制度规定土地为村社农民私有，可以继承、买卖和抵押。作为土地税，他们必须直接向东印度公司缴纳全年收成的1/3到1/2。这一制度保证了殖民者可以独享地租。此外，1822年以后，在中印还实行了一种“不固定柴明达尔制”。这里的税额每隔25—30年调整一次，柴明达尔如不能按期上缴租税，土地就被拍卖。这一制度的实施，加重了柴明达尔对农民的压榨。新税制实行以后，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大大增加。1800—1801年度土地总税额为420万英镑，到1857—1858年度已增加到l530万英镑。但是，农民逐渐无力承担高额地租，部分柴明达尔亦因欠债而破产，土地遂流入投机商和高利贷者手中。土地兼并的结果，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由商人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阶层。敲骨吸髓的剥削严重破坏了印度的农村经济，而源源流入东印度公司的民脂民膏却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可靠保证。

19世纪初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开始着手把印度变为自己产品的销售市场。拿破仑在1806年柏林敕令后实行的大陆经济封锁政策使英国失去欧洲市场，更从外部加速了这一进程。1813年英国议会通过特权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贸易的垄断权，允许所有英国企业与印度自由通商，为英货倾销印度敞开了大门。工厂主和私商蜂拥而至，英国商品，尤其是棉布，在印度的销量扶摇直上。1814年英国输印的棉布只有不到82万码，到1835年已增至近5178万码。棉纱、丝织品和毛织品的入口量也大幅度增加。到三四十年代，英国的纺织品不但已经充斥沿海大城市，连恒河流域和孟加拉的某些农村也有销售。与此同时，特别是30年代以后，印度的原料输出迅速增加。从1813—1844年，原棉输出增长了10倍，羊毛、大米、小麦的输出额也大幅度提高。为了彻底摧毁印度的手工业，尤其是农村的家庭纺织业，殖民者采用了歧视性的差别关税制度，规定印货输英，英国征收高额的保护性关税；英货输印，殖民当局只收很低的象征性关税。在印度内地也实行类似的差别过境税。这样，由大机器生产原来成本就低的产品，靠殖民当局无理的立法手段轻易地排挤了印度的工业产品，结果是印度的棉花运到英国织成布匹后返销印度，价格比印度当地的手工业产品还便宜。千百年来传统的纺织业故乡竟成了外来纺织品的倾销地。英国商品充斥市场，严重地打击了印度的民族工业。

在国内贸易方面，东印度公司也利用各种手段排挤当地的印度商人。它一方面垄断某些重要商品的经销，另一方面又对印度商人的贸易活动课以名目繁多的捐税。这些做法迫使印度商人不得不依靠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英国商人，做他们的代理商。于是，他们的经商活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推销英国制成品和收购当地的原料土产。印度人自己的商业在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不断萎缩。英国银行也在印度建立起来。它们握有造币和进行汇兑业务的特权，很快就左右了印度的金融业。

征服印度，建立庞大的英印帝国以后，英国在东方就有了扩大侵略的基地。在侵略中国、东南亚、伊朗、阿富汗的战争中，印度这块殖民地在补充人力和物力上发挥了巨大的支援作用。英国毒害中国人的鸦片贸易，也是以印度为根据地来进行的。

三、1857年民族大起义

（一）早期的反英斗争

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印度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早在18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反英起义，有的是封建王公领导的，他们不满于英国人过分侵夺他们昔日的权利或勒索他们几乎无法支付的钱财；有的是原来的柴明达尔领导的，他们的土地由于长期欠税而被英国人拿去拍卖给了商人高利贷者；有的则是忍无可忍的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的自发行动。这些起义一般都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但是那些由地主阶级领导的，一旦他们自身的要求（如归还土地）得到满足，斗争往往也就宣告停止。暴力反抗更多地还是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

对于英国殖民统治威胁较大的是下层人民的起义。1793年开始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后，许多农民对于土地的世代占有权被剥夺了，而新的税额又异常苛重，孟加拉、孟买、迈索尔等地纷纷爆发起义。1830年那格浦尔地区的农民还推举了自己的“农民罗”。下层人民的起义虽然声势较大，持续较久，但由于缺乏组织，最终仍不免失败。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在北印发动的起义具有明确的纲领，他们不仅提出要驱逐异教的英国侵略者，而且宣布要建立以人类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正义，实行公产。英国官吏和助纣为虐的土豪劣绅都是他们惩罚的对象，高利贷者也受到审判。瓦哈比派的斗争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不过在取得不少战斗的胜利以后，最终还是被武器先进的英印军队镇压下去了。

（二）起义的原因

1813年以来新殖民政策的推行，使印度进一步沦为英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的廉价产地。印度传统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纷纷破产，大批失业的手工业工人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他们有些流入农村，甘受苛重的封建剥削。农民的土地被兼并后，本身的日子已经十分艰难，新人口的流入使土地过荷的现象更为严重，农村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英印军队中印籍士兵的处境也明显变坏。他们主要募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最初还享有薪饷比较丰厚、家属赋税较轻等待遇，但1849年旁遮普被吞并后，他们的待遇由于战时津贴的裁减而降低，各种特权也随之取消。军队中的民族歧视一向十分严重。23万英印军队中的印度人占4/5，但是他们却受着少数英国官兵的严密控制和监督。他们的晋级也受到严格限制，一般只能升到尉官。虽然收入远远低于英国人，可是行军时搬运行李和其他物品的费用还得由他们个人支付。按照印度教的规定，教徒渡海或到伊斯兰教国家生活，都要丧失原有种姓。然而印籍士兵却经常被殖民当局驱往缅甸、中国、伊朗或阿富汗去作战。所有这些都使印度士兵非常不满。1856年新式英费尔德来复枪的推广，更把这种不满情绪推向高潮，因为这种枪使用的子弹涂有动物油，上膛之前需要用嘴咬开，而这乃是违背印度人宗教习惯的。

英国殖民者对印直接统治的加强，也触动了印度王公贵族和封建地主的利益。为了兼并更多的印度土邦，总督大贺胥积极贯彻1834年提出的“权利终止原则”，规定凡没有直系子嗣的王公，随着他的死亡，其领地所有权即告终止并转归最高政权即东印度公司；养子可继承其私人财产而不能继承其土邦统治权。他利用这种理论先后兼并了萨塔拉（1848年）、贾伊特普尔和桑巴尔普尔（1849年）、占西和那格浦尔（1854年）等土邦。有些王公的年金也因“权利终止原则”而撤销。马拉塔贝什瓦巴吉·拉奥二世在1853年死后，他的养子那那·萨希伯即被剥夺了继承其年金的资格。大贺胥还以“治理不善”为理由兼并了奥德（1856年）。这一切自然会引起印度王公贵族的不满，加深了他们对于殖民当局的怨忿。19世纪中叶，印度各阶层与英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起来，最终导致了民族大起义。

（三）起义的过程

早在1856年年中，印度农村就传递着一种神秘的薄饼，不久印兵中又开始传递荷花作为反英起义的信号。婆罗门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到处鼓励人们反抗，不少贵族王公也在秘密活动。涂油子弹问题成了引致暴动的导火索。1857年3月29日，印度士兵曼加尔·潘迪（Mangal Pandy）在一次检阅中跃出队伍，打死三名英国军官。10天后，他被判处死刑。屠杀进一步激怒了印度士兵。5月10日晚，北方邦密拉特的印度官兵首先举义。他们杀死英国军官，烧毁营房，打开监狱，释放被囚禁的爱国者，然后进军德里。次日，他们在城内军民的配合下顺利占领该城。起义者推举82岁高龄、已经失去权力的莫卧儿皇帝巴哈都尔沙二世为领袖，成立了由军人和文职官员组成的行政院作为政权组织，号召全国人民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团结一致，共同驱逐英国侵略者。他们还宣布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减免贫民捐税，对富商和高利贷者课以特别捐。占领德里大大地鼓舞了渴望解放的印度人民，在以后的两个月内，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奥德和罗希尔坎德地区。纳西拉巴德（在拉贾斯坦）、瓜廖尔、巴雷利、勒克瑙和瓦腊纳西等地的印度士兵也纷纷举事。与此同时，那那·萨希伯在坎普尔附近的比图尔自立为贝什瓦，与其家臣但帝亚·多比一同加入起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积极配合印兵的行动。他们焚烧地契，拔除界碑，杀死英国殖民官吏，驱逐恶霸地主和高利贷商人。

英籍军人在印度总共只有45300名，除万名集中在西北边境、准备入侵阿富汗外，大多散在印度各地，势孤力单。突然爆发的起义使他们惊惶失措。总督坎宁急忙调回侵略伊朗的军队，并从强悍的锡克人、帕坦人和廓尔喀人中招募士兵。正在赴中国途中的英军也被截留下来。在大多数死心塌地追随英国人的王公地主的支持下，6月初，殖民者开始组织反攻。6月8日，英军逼至德里城下。数万名印军在城郊居民的帮助下，挫败了英军的多次围攻。坎宁只得改变策略，利用锡克部队首先镇压了旁遮普的起义者，然后调集攻城大炮，轰击德里。9月14日，德里在英军50门重炮的攻击下失守。德里居民巷战5日，使入城英军遭到重大伤亡，但终于不敌，退出城去。巴哈都尔沙二世投降，被放逐到仰光（今缅甸首都），5年后客死该城。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在德里城破后与他一同被俘并遭枪杀。至此，莫卧儿王朝彻底灭亡。

起义爆发不久，深知事态严重的英国政府就派来了经验丰富的考林·坎贝耳将军，由他出任全印英军的总司令。坎贝耳制定了周密的战略计划，在迅速扭转战局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争取到尼泊尔的章·巴哈杜尔的支持，先后攻下被义军占领的勒克瑙和坎普尔，控制了奥德和罗希尔坎德地区的局势。另一支英军在休·罗兹爵士的率领下，也攻占了班德勒坎德。

殖民军的镇压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印度人民。进入1858年后，农民起义在东印和南印的不少地区继续爆发，同时也有部分印兵举行暴动。但抗击英军的主要战场还在北方。3月，女王拉克湿米·芭伊（Lakshmi Bai）在占西举起义旗。纳巴达河以北的各路起义军纷纷向占西城集中。为了迎接即将发生的决战，占西城军民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匠们制造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妇女和儿童担任运输，僧侣为胜利而祈祷，并把寺院改作战时医院。罗兹的军队于3月20日到达，在距城14英里处扎营。此时占西城外所有的农田和房屋都在女王的命令下毁掉了，连一棵可供乘凉的树木也没有留给英军。但是，死心塌地依附殖民者的土邦王公如瓜廖尔的信地亚、特里的罗阇和奥尔查的女王等，却为英国人提供了充足的粮草、蔬菜和木柴。24日，围攻占西的战斗打响。英军攻势猛烈，很快就把南门淹没在炮火之中。但西门的守军掉转火力，打哑了英军的大炮，及时解救了这里的危机。战斗时断时续，四五天后，守军渐渐失利。29日，敌人摧毁了一部分城墙，11名工匠身披毛毯连夜修复了它。次日，英军炸毁了城内的蓄水池和火药厂，形势更加危迫。女王亲临阵地，在尘土和硝烟中指挥战斗，鼓舞士气。但帝亚·多比在接到芭伊的求援信后率2.2万人赶来营救，可是他同城内守军背腹夹击英军的计划受到罗兹的顽强抵抗，未能成功。4月3日，占西城在英军潮水般的攻势下失守，接着开始了巷战。城市遭到无情的洗劫，凡是暗黑面孔的人一律被杀。那些不肯受辱的人先将妻子儿女推入井中，然后自己也跳下去。女王怀着满腔怒火冲入敌群，在混战中杀死几个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回堡垒。入夜以后，她穿上男人的服装，背着养子，在亲兵的护送下，逃到卡尔皮。

卡尔皮聚集了很多重要的起义领袖，他们在这里整顿缺乏训练的军队，准备再战。但是在装备精良的英军攻击下，卡尔皮复于5月底失守。不过，起义军还是成功地赶走信地亚，占领瓜廖尔，获得了充足的补给。在起义领袖的拥戴下，那那·萨希伯重称贝什瓦，又选出了八位大臣，但帝亚·多比被任命为总司令。他们希望利用这个新政权吸引散在各地的起义队伍，壮大反英力量。但是在行动上，他们却没有听从占西女王的劝告，全力备战，而是终日沉浸在豪华的酒宴和其他享乐之中。拟议中深入德干、集合队伍、建立反英根据地的计划也迟迟不能实施，以致良机坐失。6月16日，罗兹赶到莫腊尔。18日两军决战，印方失利。占西女王身先士卒，一次又一次纠集已经溃散的残部，勇猛地杀入敌阵。最后她与友军失散，在英军的重重包围下奋勇厮杀，力尽牺牲。但帝亚·多比逃出重围后继续转战各地。1859年4月，他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指控他犯有叛乱罪和谋杀罪，但他断然否认侵略者的法庭有审判他的权力，最后壮烈牺牲在殖民者的绞刑架下。那那·萨希伯在瓜廖尔陷落后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后逃入尼泊尔山林，不知所终。

声势浩大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装备精良、组织完善的英军及强悍的锡克、帕坦和廓尔喀雇佣军的残酷镇压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势头，开始转入游击战争。游击战士在各地人民的配合下，虽然也以袭击小股英军、切断交通线、炸毁军火库等行动骚扰了英国人，但是对他们的殖民统治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卷入起义的封建地主王公见大势已去，便一个个投向英军。起义的领导者不断遇害。到1859年春，连零星战斗也很少了。

（四）失败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就规模来说，1857年民族大起义在其高潮时期虽然扩大到印度领土的将近2/3，但直接参加的大部分还只是英印军队中的印籍士兵，多数封建主和普通百姓依然站在运动之外，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这说明它还缺乏广泛的全民基础，成为起义失败的基本原因。第二，各地起义军缺少必要的联系，他们既无统一的组织，也无共同的领导，更谈不上明确一致的行动纲领。事实是各地区各阶层的起义领袖各怀私虑，而掌握领导权的封建主们又都想在起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这种潜在的离心倾向使他们很难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在战略上互相呼应，协调行动。第三，封建主参加起义，目的在恢复旧的封建秩序，重新建立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专制统治。他们弃农民、手工业者和普通士兵的利益于不顾，必然会妨碍群众的广泛发动。第四，起义军本身缺乏必要的训练，组织纪律涣散，加上经验丰富、多谋善断的指挥官很少，所以战斗力不强。而他们面对的却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控制着铁路、电报等先进运输和通讯设施的英国军队。剽悍善战的锡克人、廓尔喀人等的参战对起义军也构成了很大威胁。

坚持两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了，但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还是给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以空前未有的沉重打击，有力地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为了防止印度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结合，再度发生类似的暴动事件，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印采取若干怀柔政策。这就使印度资产阶级改良家获得了难得的机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宪政改革要求，从而促进了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的革命风暴也牵制了英军的实力，使它被迫减少派往中国和伊朗的军队，因而也间接地支援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英斗争。

在起义中献身的民族英雄，以他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鼓舞了印度人民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在1910年发行的一种明信片上，有一段给拉克湿米·芭伊的献词：“……你的血并没有白流。我们宣誓紧紧地追随占西女王这自由女神，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人们在她牺牲的地方普尔巴克为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英国政府在起义平定后重新调整对印政策。1858年8月2日通过的“改善印度管理法”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宣布由女王直接统治印度；总督同时就是副王，成为女王在印度的直接代表。同时成立了一个印度事务部，由阁员充任大臣，以取代原来的管理局。同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发表女王宣官，保证排除种族歧视，维护信仰自由，重申尊重印度王公的权利和尊严，放弃“权利终止原则”，用以安抚和拉拢印度封建主。英印军队也实行了改组。北部英、印军人的比例增加到一比二。关键的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一律由英人掌握。为防暴动于未然，殖民政府从锡克人、帕坦人和廓尔喀人中招募了大量士兵。从此以后，他们便成为印籍军人的主体。

四、国民大会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

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日益突出。英国殖民当局利用拒绝长期贷款，提高铁路运费，减免英货进口税等办法限制和排挤印度工业，使民族资本家逐渐认识到非改变现状便无法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与此同时，政治改革运动也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达达拜·瑙罗吉（1825—1917年）和戈文德·罗纳德（1842—1901年）等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他们指出，印度贫困和经济落后的原因，是财富大量外流，资本无从积累，以及英国对于印度民族工业的压制。为了改变现状，必须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剥削印度的政策。方法是向英国发出呼吁，要求它扶植印度工业，提供低息贷款，实行保护关税，向印度人开放尽可能多的高级官职，并帮助印度培养高级技术人才。他们企图使英国人认识到，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长远地看，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他们的理论虽未立即打动英国人，但是在印度知识分子中间却产生了巨大影响，乃至成为以后国大党制定纲领的依据。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地区民族主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重要的有孟加拉的印度协会、马哈拉施特拉的浦那人民协会、孟买管区协会、马德拉斯士绅会等。它们提倡使用国货，反对向印度纺织品课收出厂税，建议扩大立法会议职权，要求不由指派而由选举产生立法委员。对于总督莱顿（1876—1880年在位）颁布的钳制新闻自由的地方语报刊法，限制印度人携带武器的武器管制法和不利于印度知识分子竞争的降低文官考试年龄的法律，他们也提出了抗议，要求撤销。

影响最大的印度协会是苏伦德罗纳特·班纳吉和阿南达·高士在1876年共同建立的。班纳吉（1848—1925年）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他出身于加尔各答的一个婆罗门家庭，1869年以优异成绩通过文官考试，但宦途失意。他从自身所遭受的一连串打击中认识到，他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出路，就因为印度是一个备受歧视的殖民地国家。此后他长期在大学执教，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公益精神，常常给他们讲述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生平业绩和印度必须团结统一的道理。为了及时而有力地表达印度人民的政治意见，在政治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印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他创立了印度协会。他还到全国各地公开演讲，就文官考试等当时知识分子最为关切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1882年，他在自己主办的报纸《孟加拉人》上撰文，建议召开各民族主义组织的全国会议，交流思想，协调行动。次年，由印度协会倡议，在加尔各答召开了第一届全印国民会议，各地都有代表参加。会议就技术教育、扩大印度人在英印政府中的名额、立法与司法分立、代议制政府及武器管制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虽然代表性尚不广泛，但却是朝着在印度建立民族统一组织努力的第一次尝试。国民大会党成立以后，班纳吉立即宣布参加，承认国大党为全印惟一的统一组织，积极支持它的一切工作。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看到了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已是大势所趋。为了维护英国的长远利益，他们主张积极参与这一进程，激进的自由主义者阿兰·奥克塔维安·休谟（1829—1912年）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休谟是退休的英籍印度高级文官。他认为以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方式维持英国在印统治已经过时，现在必须争取印度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通过逐步的改革在印度实现宪政。按照他的说法，英国政府和印度人民的关系紧张，原因就在于两者之间缺乏互通信息的适当渠道；一旦渠道畅通，紧张就会消除，感情即可建立，而一个全印统一的民族主义组织正是这样一种沟通思想的理想渠道。对于印度人民亟待宣泄的不满，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安全阀。无论休谟的动机如何，他在国民大会党的建立上毕竟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当时还很难找到一个印度人有足够的声望来发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且即使成立起来，也很难避免被满怀狐疑的殖民当局以这样或那样借口扼杀在襁褓之中。休谟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在英国上层人士中也有很多朋友。他在他们中间积极游说，逐渐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当时的总督杜弗林对他的工作也很鼓励。

1885年12月28日，第一届印度国民大会在孟买召开，标志着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伍梅士·钱德拉·彭纳吉在主席致词中为大会提出了如下任务：增进各地民族主义人士的友谊和团结；通过鼓励直接的友好接触，以及倡导建立民族统一的意识，在全体印度人民中根除地域、种族和信仰上的偏见；收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对于重要和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意见；决定路线，使各地的政治家在为促进公众利益而工作时有所遵循。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国大党不断改变自己的目标，从点滴改革到地方自治，直到最后印度的彻底独立。它的手段也从最初的请愿和发表决议，发展到掀起不合作和民众的不服从运动。

初建的国大党主要代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律师、医生、工程师、作家这类自由职业者的要求。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城市，和群众接触很少。在他们看来，阻碍印度进步的不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而是印度自身社会、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落后状态。第一届国大党大会通过了9项决议，内容包括：成立英国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印度的行政工作，委员会中应有足够的印度代表；扩大地方和最高立法委员会，保证容纳相当比例的民选代表，给予他们审查预算和提出质询的权利；同时在英国和印度举行文官考试，把应试者最高年龄限制从19岁提高到23岁；削减军费，如不能削减，则用恢复关税和扩大其他税收的办法增加收入，用于军事开支；与缅甸分离，反对吞并缅甸，等等。初创的国大党只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政党，但是这样一个全国统一的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却具有重大意义。国大党的诞生是印度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的独立正是国大党逐渐成熟，反复调整目标和政策，影响和团结了大多数印度人共同斗争的结果。早期国大党的主要活动家有达达拜·瑙罗吉、苏伦德罗纳特·班纳吉、费罗兹沙·梅塔、戈巴尔·克里希纳·郭克雷、马塔瓦·戈温德·伦纳德和马丹·莫罕·马尔维亚等。休谟作为第一任秘书长，在国大党工作了22年。

早期国大党的活动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每年在圣诞节后举行为期一周的例会，通过若干决议，而贯彻决议的方式则不外是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或在报章上加以揭载，进行鼓动宣传。它在最初20年（1885—1905年）所坚持的要求，始终就是在成立大会上提出的那些。国大党由于建立不久，立足未稳，其领导人又十分艳羡西方的议会民主，对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原则抱有幻想，所以尽管揭露了不少殖民统治的弊端，还是不断声言效忠于英帝国，毫无敌对的表示。但是无论国大党怎样温和，它还是不能见容于殖民政府。曾经支持成立国大党的总督杜弗林很快就转变立场，对它采取敌视态度，力主取缔。在这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分子看来，国大党以全民族代表的名义与一向以印度的主人自居的英国政府对活这件事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更何况它还要不断地提出批评，坚持要求。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国大党目前的影响有可能扩大，终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在国大党的长期坚持下，英国政府终于不得不对它的要求做出些微让步。文官考试的最高年龄限制从19岁恢复到了23岁；扩大立法会议的法令也在1892年通过。法令对印度立法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职能重新做出规定。中央立法委员会增加了10—16人，各地方立法委员会也增加了8—20人。条例规定增加人员中的2/5应为非官方人士，他们一部分由选举产生，另一部分由当局指定。然而，1892年法令的让步并不是实质性的。所谓选举，也不过是在民族团体推荐的名单上由政府首脑圈定数人而已。立法委员被授权讨论年度财政报告，但又不是逐条审议。总督寇松勋爵公开宣称，英国根本无意在印度就预算举行投票。它充其量不过是让印度立法委员们“有机会享受一下对于政府的新财政政策进行充分的、自由的、公正的批评的权利”，而政府也能够“借机解释政策，消除误解，回答诽谤和攻击”。委员们可以按照规定好的程序就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但必须在六天以前通知政府。主任委员有权阻止委员提问而无须给出任何理由。这一法令显然让步有限且相当虚伪，但不少国大党领袖却因此而得以进入中央或省的立法机构，国大党的斗争总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为了争取英国公众对印度的同情，国大党于1888年在伦敦设立了一个代理处，以后又建立了国大党英国委员会，并出版了机关刊物《印度》周报。瑙罗吉在英国参加议会竞选成功，1892年进入了英国下院。

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决定了国大党的软弱，它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又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自由派地主比资产阶级还保守。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决定了初期的国大党不会提出激进的斗争路线。它向英国人恳求改革，曾被讥为奉行“政治乞讨”政策。但是，作为印度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处在英国殖民政权打击和国内地主阶级土邦王公敌视的环境中，国大党能使自己存活下来，完善了组织并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使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渐渐深入人心，这本身已经是不易取得的成功。当形势发展，要求变革，旧的创始人不再能跟随时代前进时，新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便开始掌握国大党的方向。

五、穆斯林启蒙运动和穆斯林联盟的建立

穆斯林在整个19世纪印度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不大。莫卧儿帝国衰亡前后，丧失昔日优越地位的穆斯林贵族和宗教上层分子抱有强烈的反英情绪，对于先进的西方教育也采取抵制态度。同样地，英国人对于穆斯林也缺乏信任，很少在政府中使用他们。1871年在孟加拉政府里工作的印度人中有711个印度教徒，而穆斯林却只有92个。英印军队中的伊斯兰教徒更是绝无仅有。从事自由职业的也极少。从1852—1862年，在最高法院出庭做辩护律师的240名印度人中，只有1名是穆斯林。穆斯林中工商业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一直很少。由于资本主义势力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十分薄弱，所以资产阶级启蒙活动出现很晚。1857年反英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穆斯林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仅1864—1871年间，就进行了5次大审判，受迫害者达数十人。从19世纪初叶开始，穆斯林发动了武装反英的瓦哈比运动。运动中心在白沙瓦以北的西达纳，但它的影响通过地下渠道遍及全印。1872年，一个名叫舍尔·阿里的瓦哈比穆斯林在安达曼群岛刺杀了总督梅尧勋爵。

19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在穆斯林中开始。1863年，兼通英语和阿拉伯语的作家阿卜杜尔·拉蒂夫在加尔各答建立了穆罕默德文学社，提倡学习英语和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反对瓦哈比运动，主张效忠英国政府。1875年，赛义德·阿赫迈德汗在阿利加尔建立了穆罕默德英国—东方学院，培养新一代既通晓东方传统学问，又懂得西方科学文化的人才。他要求改革伊斯兰教的某些陋规，解放妇女，加强世俗教育，努力与已经发展的时代相适应。在宗教方面，他主张宽容，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形容为“印度这美丽新娘的双眼”。他说：“对我来讲，民族这个字眼既包括伊斯兰教徒，也包括印度教徒，因为这是它所具有的惟一意义。我只知道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受着同一个政府的统治。我们的利益有着共同的基础。我们同样经受着饥荒带来的痛苦。”因此，阿利加尔学院在招生时既收逊尼派信徒，又收什叶派信徒，甚至还收印度教徒。赛义德·阿赫迈德汗的进步观点遭到正统派伊斯兰教徒的反对。他们把他视为异端，但是他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拥护。1877年，他建立了全国穆斯林协会，即后来的中央伊斯兰教协会。

1871年，英国名作家威廉·亨特尔出版了一本书《印度穆斯林》，指出穆斯林正在衰弱下去，不会再掀起叛乱。他认为，在穆罕默德文学社等组织的影响下，他们的反英情绪正在削弱，因此英国政府应改弦更张，对他们采取拉拢结盟的政策。与此同时，穆斯林领袖们也开始认为经济凋敝，宦途堵塞，乃是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要想改善处境，必须向英国人靠拢。阿利加尔学院院长、英国人倍克在促成穆斯林领袖与英国殖民者合流上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以赛义德·阿赫迈德汗为首的穆斯林领袖们的观点迅速转变，陷入狭隘的教派主义。倍克成功地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打入了楔子，使前者相信国大党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印度教徒的利益，国大党的改革一旦实现，就会更加残酷地统治伊斯兰教徒，因此，“对穆斯林和英国人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携起手来，同这些煽动家进行斗争，防止与这个国家的需要和精神素质不合的民主政府出现”。在倍克的挑拨下，赛义德·阿赫迈德汗宣称，国大党的运动是“一场不拿武器的内战”，号召伊斯兰教徒不参加国大党，抵制它的一切活动。他建立了爱国者协会（1888年）和北印度穆罕默德防卫协会（1893年），以攻击国大党的活动，维护和促进穆斯林的利益。阿赫迈德汗和拉蒂夫等领袖一方面提出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有自己单独的利益，另一方面反对文官考试制度，主张行政人员由官方任命，并向英国政府请求任命时照顾穆斯林，给予他们更多的公职位置，与印度教徒保持平衡。他们已经失去早年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锐气，抛弃了印度的整体利益，为了一己教派的发展，躲在英国人的卵翼下，乞求他们庇护。国大党想了很多办法来争取这些穆斯林上层人物，包括选举著名的伊斯兰教徒巴德鲁丁·提亚布吉担任第三届年会主席等，但都无济于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采取教派主义态度，还是有不少人加入了国大党并积极参加它的活动。国大党大会中的穆斯林代表逐年增加，但他们毕竟还是本教中的少数。

1905年英国殖民者颁布分割孟加拉法令，目的之一即在制造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挑起宗教矛盾，遏制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分割法获得了穆斯林封建主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当孟加拉群众在分割法生效的10月17日举行国丧，表示抗议的时候，穆斯林领袖们却欢天喜地，隆重庆祝。在他们的挑动下，孟加拉不少地方发生了流血的宗教冲突。英国人分而治之的伎俩初步得逞。1906年，英国打算改组立法会议，扩充印度代表名额。阿利加尔学院院长阿契伯尔德暗中授意穆斯林上层提出单独选举的要求。总督明托在12月接见了穆斯林代表，对他们说：“你们提出在考虑你们的地位时不仅应估计到你们的人数，还应估计到你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你们历来对帝国的贡献，这种要求十分正当，我完全表示赞同。”在他的怂恿下，伊斯兰教上层人物的分裂主义倾向更趋严重。为了在以后的立法会议上代表穆斯林利益，为了更有效地同国大党相对抗，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

1906年12月30日，在达卡的纳瓦布萨利姆—乌尔—拉的提议下，成立了全印穆斯林联盟。它的宗旨，是在印度穆斯林中促进效忠于英国政府的感情，消除对于政府可能产生的误解；保护并促进穆斯林的政治权利，向政府郑重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同不断增长的国大党的影响做斗争。穆斯林联盟继续支持分割孟加拉，反对抵制英货运动。它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穆斯林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单独参加立法会议代表选举，并增加穆斯林代表的席位。1909年，殖民当局颁布新的立法会议改革法，给与他们单独选举的权利，其法定代表名额也高于一般的人口比例。这就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宗教可以作为选举的基础，人为地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穆斯林联盟由于固执教派主义立场而使自己沦为英国殖民者破坏印度民族运动的工具。

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关系在穆斯林内部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商人建立的工厂增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也扩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在穆斯林中间已经有了可观的影响。同英国殖民者切身利益上的矛盾，使他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印度的屈辱地位，客观地评价国大党的革命活动。他们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加强。1911年，孟加拉分割法令取消，伊斯兰教派主义者大失所望。他们对于英国殖民者的幻想破灭了，深感自己受到玩弄。这一时期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帝国主义行径也刺激了印度穆斯林：它联合俄国共同入侵伊朗，剿灭当地革命（1909年），对奥匈帝国并吞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08年），对意大利强占土耳其的非洲属地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1911年）均采取默许态度。这一切都被印度穆斯林从泛伊斯兰主义立场看作是对于自己宗教兄弟的伤害。对英国人的不满逐步增长，对国大党的同情开始加强。一批称作“青年穆斯林”的年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了。穆罕默德·阿里创办了《同志报》（1910年），阿布尔·卡拉姆·阿扎德创办了《新月报》。他们在报纸上抨击英国人对于伊斯兰教国家的态度，指出他们是穆斯林的真正敌人，呼吁穆斯林联盟改变政策，和国大党团结起来，共同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年）是“青年穆斯林”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真纳诞生在卡拉奇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经营皮革生意。1892年他16岁，在一个英国交易所经纪人的资助下，只身到伦敦的林肯法学院学习法律。他在这里接触到不少自由党人，深深受到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正在伦敦竞选议员获得成功的瑙罗吉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4年后，他在瑙罗吉主持国大党年会时担任了他的秘书。真纳于1896年回国，不久到孟买操律师业。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20世纪初年，当时他倾慕国大党的温和派政治家瑙罗吉和郭克雷等，成为他们忠实的追随者，并于1906年参加了国大党。

真纳始终不赞成穆斯林联盟从教派主义立场出发制定的各项方针，所以一直没有参加它的活动。1912年，他应邀出席了联盟的年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要求联盟和国大党团结起来，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1913年初，穆斯林联盟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年的年会通过了新章程，规定联盟的奋斗目标是在印度建立适合于本国国情的自治。为了促进民族团结，达到自治的目的，它也一反过去的敌对态度，采取了与国大党合作的政策。这一转变自然得到了国大党的衷心欢迎。同年，经过穆斯林上层人物的极力劝说，真纳在英国加入穆斯林联盟，开始倾全力谋求联盟和国大党的团结合作。1916年底，两党在勒克瑙分别召开年会，一起通过了实现合作的勒克瑙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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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近代宗教与社会改革

19世纪初，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莫卧儿王朝迅速瓦解，社会极度动荡，整个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印度的一些先进思想家首先在沿海地区掀起了一场以改革印度教为先导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发源于孟加拉，后逐步扩展到全国，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持续近百年之久。在这场运动中，宗教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和前锋，社会改革则是宗教改革的后续和终结；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宗教改革打破了宗教强加于人们的各种精神禁锢和愚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社会改革则变革了各种封建传统的陋习和野蛮制度，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又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

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王公在普拉赛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印度人被打败，英国人占领了印度最富饶的地区——孟加拉。当时，莫卧儿王朝已经瓦解，印度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局面。从普拉赛战役起，英国人趁莫卧儿王朝衰落之机，大肆对印度进行军事侵略，到1849年最后占领西北印度的旁遮普为止，大约花了100年的时间。在这一百来年时间内，英国人一方面用武力征服，另一方面采取政治阴谋、分化瓦解等手段，逐步占领印度各个地区，最终使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方古国完全沦为殖民地。

从占领孟加拉起，英国人就开始在印度建立了一套殖民统治体制。由于英国人的力量有限，他们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英国人直接军事占领、直接进行统治的地区，这些地区叫“英属印度”。例如，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大管区都属于英属印度。另一种是英国人采取各种分化瓦解、收买手段所征服的地区，属于附属国，叫“印度土邦”，这些地区是通过英国人派驻当地的官员进行间接统治的。印度的土邦有几百个，遍布于印度各地，大约占印度面积的2/5。在英属印度，原来印度的统治机构全部被废除，英国人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大商业管区变成了三个省，每个省都建立省政府，负责治安、司法、税收等事务。在官员的录用上，实行严格的种族歧视，政府的官员一律由英国人担任，只有在税收部门可以雇用一些印度人。另外，英国人在英属印度还建立了高等法院和司法制度。这些制度极力维护殖民统治者的利益，为他们在印度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提供了保护伞。

英国殖民者还对印度进行文化侵略。19世纪以前，英国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印度的武装入侵和经济掠夺上，对印度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还比较小。最初他们对印度教采取既利用又打击的态度。他们乐于看到印度教陈腐的宗教体系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保持愚昧和分裂的状态，使印度人无力进行反抗。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士来印度传教，以避免引起印度人感情上的对立，妨碍他们对印度王公的拉拢。但是，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又使他们内心极端蔑视印度教，从而禁不住地经常对印度教加以攻击和指责。到了19世纪，英国人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也开始加紧对印度的精神和文化侵略。1813年英国议会批准了印度基督教工作法案，随后派出大批传教士到印度。当时，英国一些著名的教会，如伦敦传教会、浸礼派教会、教堂传教会、苏格兰教会都来孟加拉地区积极活动。英国有名的传教士亚历山大·杜弗和约翰·威尔逊都先后来印度传教。传教士们通过建学校、办报刊、开设医院、创立慈善事业等手段吸引印度群众。在传教士的宣传下，大批低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1850年，南印度的特里维尼亚地区的印度教改信者就达4万人。大城市中不少崇拜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基督教教会学校学习过的青年人也纷纷改宗。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教徒一天比一天感到威胁，他们预感到在面临亡国危险的同时，也面临着亡种、亡教的可能。

19世纪初，中世纪的印度教宗教神学体系仍然是印度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印度教徒的人口占全国的3/4，印度教的教义、教规和道德习俗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封闭、保守、僵化的宗教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印度教盛行偶像崇拜，崇信各种各样人格化的神，如毗湿奴、湿婆、罗摩、黑天等大神以及迦利等女神。为了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信徒们必须进行种种繁琐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浪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印度教教义中所宣扬的摩耶论（世界幻相论）、业报轮回、灵魂解脱等观念，也像一把精神枷锁牢固地束缚着印度民众的头脑，使他们沉沦于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甘心忍受的心态中。种姓制度是印度教徒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等级制度，它把教徒分为三六九等，高级种姓与低级种姓相互对立，互不来往，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此外，印度教几千年所形成的各种陈规陋习，如多妻、童婚、寡妇殉夫等风俗像一座大山压在广大妇女的身上，使她们处于最悲惨、最受歧视的境地。印度教的这种愚昧和落后状态，严重地束缚了人民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面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文明的挑战，最先觉悟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具有爱国思想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首先意识到印度教的腐败与落后是印度衰败的根本原因，要想复兴印度，就必须改革印度教，振兴人民精神。19世纪初，在印度沿海城市，如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出现一批掌握了英文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懂得英文，有机会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他们通过英文的报刊和书籍了解到西方文化，打破了孤陋寡闻的闭塞状态，呼吸到欧洲先进思想的新鲜空气。例如，他们对培根、洛克、边沁、孟德斯鸠等西方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所宣扬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一些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观点来观察印度，逐步对印度社会和宗教的现状以及英国的殖民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要求学习西方、变革宗教和社会、振兴印度民族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以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年）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驱者发起了印度教的改革运动。

印度教改革运动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的孟加拉。1828年，罗姆·摩罕·罗易在加尔各答创立了近代印度教第一个改革社团——“梵天斋会”，后更名为“梵社”（Brahma Samaj）。以罗易为代表的梵社批判传统印度教的偶像崇拜和多神论，主张信仰惟一真神，非人格之神；反对劳民伤财的祭祀活动和名目繁多的仪礼，主张用简单的祈祷形式取代原来的繁琐祭仪；反对各种野蛮的封建陋习——童婚、寡妇殉夫等，主张妇女解放和平等……1830年，梵社建立起自己的庙堂，对外正式开放，任何人不论种姓、信仰和肤色，只要信仰惟一真神，就可以自由进入。在这里没有偶像崇拜和祭祀仪式，也不允许攻击和污蔑其他宗教信仰。梵社完全抛弃了印度教排他性的教规和习俗，使自身成为一个促进各种宗教和睦团结的组织。梵社的活动，为印度教树立了新的形象，并且开创了改革的新风。

19世纪60年代，在梵社的影响下，马哈拉施特拉和马德拉斯地区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867年，在孟买成立了一个宗教改革组织，名为“祈祷社”。祈祷社很类似于梵社，他们反对传统印度教的多神论，信仰惟一真神，拒绝偶像崇拜，对吠陀和业报轮回持否定态度，采取与梵社相同的集体礼拜仪式。祈祷社也把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紧密结合，主要关注种姓制度和妇女地位的不平等。这个组织是西印度最主要的宗教改革团体，它在浦那、艾哈迈达巴德、戈哈浦尔等地都设有分会。与此同时，在马德拉斯也建立起改革社团——“吠陀社”，它也是受梵社影响建立的，与梵社的性质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六七十年代，梵社的改革运动已经扩展到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三大管区，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宗教改革社团。

正当梵社运动迅速发展的时候，西北印度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vati，1824—1883年）。他于1875年在孟买创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改革社团——“雅利安社”（Arya Samaj），又称“圣社”。1877年，该社的活动中心由孟买转移到旁遮普的首府拉合尔，此后它便成为西北印度宗教和社会改革的一面大旗。雅利安社的改革主张虽然与梵社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少自己的特点。例如，雅利安社提出“回到吠陀去”的口号，比梵社更强调复兴古代宗教，强调以古代吠陀的精神来改造今天的印度教。雅利安社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比梵社更强烈。它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曾提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的口号，深得群众拥护。另外，雅利安社比梵社更重视发动下层群众。梵社的成员多限于知识界，而雅利安社的成员则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劳动者。据统计，1891年，梵社在全国的成员有3000多人，而雅利安社则有四万余人。达耶难陀的社会组织能力十分出色，他使雅利安社的内部管理和组织都比较完善，具有很强的凝聚力量。因此，雅利安社发展迅速，成员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印度北部、旁遮普和西北诸省最有影响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团体。

在梵社的影响下，孟加拉地区还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领袖——罗摩克里希那·波罗摩汉萨（Ramakrishna Paramahamsa，1836—1886年）。他在改革印度教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宗教之精华，倡导一种“人类宗教”的思想，想以此联合和统一印度的各种宗教。他还向信徒宣传“普遍之爱”和“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克服消极遁世的观念，号召人们用实际行动来复兴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在他去世之后，1897年他的著名弟子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evikananda，1863—1902年）以他的名字建立了一个改革社团，名为“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该社团的基本宗旨是：宣传罗摩克里希那的遗训，与印度其他宗教建立真正的友谊，主张宗教一律平等，为实现“人类宗教”的理想而努力。它还从事各种社会改革活动，开办学校，建立医院，设立出版和社会救济中心等。其总部设在加尔各答，在印度各地都建有分会，后来还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了许多分支。到了20世纪，罗摩克里希那教会的影响远远超过梵社，而成为印度最重要的一个宗教改革组织。

19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了整个印度大地。这场运动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也是社会改革和启蒙思想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梵社、雅利安社和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三大改革社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罗姆·摩罕·罗易与梵社

梵社是近代印度教第一个改革社团。它的一切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为后继的改革组织树立了榜样，并对印度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梵社的创始人罗姆·摩罕·罗易，是印度近代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先驱，被印度人民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1772年，他出生于今西孟加拉邦胡格利县的一个显贵的婆罗门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2岁时被送到当时印度的文化中心巴特那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在那里接触到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哲学。15—20岁，曾周游南亚次大陆各地，增长了见识，并向各地民间学者学习印度教思想。1804—1814年，他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当过收税官。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他了解了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想。他研究过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又熟知基督教和西方思想，广博的学识为他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1814年，他从东印度公司退职，定居于加尔各答，专门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罗易博闻强记、知识渊博，可以用五种文字进行写作，其中包括英文、梵文、波斯文、孟加拉文和印地文。此外，他还懂得阿拉伯文、法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罗易的改革主张和实践，是梵社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的集中体现。在宗教领域，罗易抨击的主要目标是印度教神学体系中的多神论、偶像崇拜和繁琐祭礼。他认为，印度教的多神论和偶像崇拜给印度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使广大教徒陷入永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祭祀活动中，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他说：“我常常想到印度的偶像崇拜产生了各种繁琐的甚至有害的仪礼，它比其他宗教崇拜更加损害社会的组织。出于对同胞的怜悯，我不能不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将他们从迷梦中唤醒，使他们通晓自己的经典，以真正的虔诚冥思自然之神的统一性和普遍性。”
 
[1]

 罗易以古代《奥义书》为依据，提出真正的印度教只能崇拜一种“无形象的真神”。这种神是“一个永恒的、不可理解的和始终不变的实体，这个实体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但无任何名称，既可用以表示任何物体，又可用以表示任何个人或社会”
 
[2]

 。实际上，罗易的这种神只是奥义书的梵我一元论与伊斯兰教一神论相结合的产物。为了防止偶像崇拜和繁琐祭仪，他还规定梵社的会堂内不得陈列任何泥塑、木雕或石刻的偶像，也不得悬挂任何图画或物体的形象，不得举行任何形式的祭祀活动，也不得为任何宗教目的而杀生。在罗易看来，不举行法典所规定的仪式，只通过内心祈祷和默想，一个人就可以亲证到神。梵社会堂建成后，任何人都可以到里面去祈祷，一般只举行集体礼拜形式，并且以内心冥想为主。这种礼拜形式打破了印度教繁琐的祭神传统，开创了宗教信仰的一代新风。

在社会改革方面，罗易坚决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他与印度封建社会的野蛮习俗——寡妇殉夫（“萨蒂”制度）、童婚、多妻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歧视妇女是印度社会中一种顽固的弊病，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的体质和社会生产。据不完全统计，1815—1829年，印度几个地区就有八千多妇女因寡妇殉夫制而在丈夫死后活活地被烧死。当时，童婚和多妻的现象就更加普遍。罗易与上述的歧视妇女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早在1818年，他就发动了反对萨蒂制度的运动。由于他的积极宣传和鼓动，迫使当时孟加拉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于1829年发布命令，宣布萨蒂制度为非法。后来的梵社继承了罗易的精神，为印度妇女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反对童婚和解除对寡妇改嫁的限制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开办了女子学校，提倡妇女教育，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等等。

罗易酷爱平等自由，积极鼓吹“天赋人权论”。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有生存、活动和财产的天生权利，而且应有道义上的各种权利。他赞扬英国民族享有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权利，主张印度民族也应当享有这些权利。罗易特别强调印度公民应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由于他的宣传和努力，殖民当局做了让步，印度人获得了某种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1821年，罗易用孟加拉文出版了印度第一份民族期刊《明月报》（周刊）。1822年，又用波斯文出版了《镜报》。他用这些报刊宣传自己宗教和社会改革的主张，并且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1823年，孟加拉总督约翰·亚当发布命令，声称未得到政府允许，不得出版新闻报刊和其他定期刊物。闻此消息，罗易立即向高等法院和英国国王参议室提出请求书，强烈抗议这种新的报刊法。在信中，他庄严宣布，言论自由是“国家法律赋予我们的无法估价的特权”，“绝不能因为它有弊病而改变它”。在罗易和印度民众的坚决抗议和斗争下，1835年殖民当局终于取消了对新闻报刊的各种禁令，使印度人民获得了出版和言论的自由。

创办现代教育是罗易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罗易是印度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和积极宣传者。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有强盛的国力，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他极力主张印度应当抛弃中世纪经院式的教育制度，而采取以英语为媒介的、以现代科学的方法、精神和思想进行教育的新的教育体制。罗易强调，印度的出路就在于利用欧洲的知识和成就，学会控制和征服自然。他说：在印度“应当促成一种更加高尚的、开明的教育制度，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其他各种有用科学的讲授”
 
[3]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17年1月20日，罗易在加尔各答创立了印度学院（后来发展为孟加拉管区学院）。该学院首先实行英语教育，开办了各种自然科学的新学科，对在孟加拉地区传播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1823年，他写信给孟加拉总督阿默斯特勋爵，反对建立梵文学院和梵文教育制度，对英国殖民当局企图与印度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文化复古运动做了坚决的斗争。

在罗易的后继者中，梵社的第三代领袖喀沙布·钱德拉·森（Keshab Chandra Sen，1838—1884年）在宗教和社会改革领域都表现出激进而勇敢的态度，并且有许多大胆的革新主张和实践。1838年，喀沙布出生于孟加拉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印度学院，受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1857年参加梵社后，团结了一批青年成员，在孟加拉创办《印度镜报》，编写了大量的通俗文艺读物，大力宣传社会改革。他还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各种业余学校和女子学校，反对童婚和对寡妇改嫁的限制，鼓吹妇女解放。1866年，他带领一些青年激进派社员，成立了印度梵社。喀沙布在社会改革上的激进态度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情况促使他在宗教改革上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观点。1881年，他公开宣布建立一种新型宗教——“新天道教”。该教是在改革印度教的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儒教的教义教规，试图成为一种包罗世界上一切信仰的万能宗教。新天道教除了崇拜印度教的大神外，也崇拜基督教的耶稣，认为耶稣不仅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在公共仪式上，它不仅诵读吠陀，也读《圣经》、《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它主张世界上一切宗教信徒应该在兄弟情谊中消除不和与差异，相亲相爱，最终实现世界的统一与和谐。它还提出“为上帝服务就是为人服务”的口号。这种新宗教把印度教的三叉戟、基督教的十字架与伊斯兰教的新月结合起来作为自身的标志，还把基督教的洗礼、圣餐等仪式吸收进来，甚至把印度教庙宇、基督教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建筑样式混合起来建造自己的庙堂。1883年1月1日，新天道教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喀沙布是上帝的公仆，受上帝之命传播新天道，号召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和拜火教徒等为实现上帝的父格和人类的友爱而努力。喀沙布在描绘这种新宗教时说：“全人类将信奉同一种宗教，整个世界将崇拜同一个上帝；同一的信仰和爱的精神将渗透全人类的心；所有的民族将居住在上帝的大家庭中，而每一个民族又有自己特殊的自由的行动方式。简言之，这将是一种精神的统一，而形式却是多样的；躯体是同一的，而肢翼却不同；一个巨大的社会，它的劳动成员以不同的方式，依据各自的资源和特殊的爱好来推动他们的共同事业。印度将以印度的声音和印度的乐器来歌唱至高上帝的赞歌，而英国、美国以及世界上不同的种族、民族、部落都将以自己特殊的声音和音乐来吟唱上帝的颂歌；所有不同的声音和独特的赞颂方式将混合成一个甜美而自豪的大合唱，无论地上世界还是上方天国都将以庄严激昂的曲调高歌一支宇宙颂歌——‘上帝的父性和人类的兄弟情谊’。仁慈的上帝将会很快注意到这种真正的宗教，在他的孩子中间建立起安宁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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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沙布创建的新天道教，应当说，是一种大胆的宗教革新，它畅想世界最美好的未来——人类的统一和普遍之爱。但是，由于这种新宗教过多地吸收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内容，而脱离了印度教的基本传统。尽管它也采取了印度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但是仍然得不到广大印度教徒的认可和拥护。因此，在喀沙布死后，新天道教就逐渐失去了影响。

三、萨拉斯瓦蒂与雅利安社

雅利安社虽然比梵社成立得晚，但是它的影响却非常大。它是西北印度乃至整个北印度最大的宗教改革组织。雅利安社成员的数量增长得相当快，19世纪末已有大约10万人，1921年猛增至50万人，1931年又增至近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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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今天，这个组织仍然是印度很有影响的宗教改革社团。

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是雅利安社的创始人，又是该社宗教和社会改革思想的主要代表。1824年，他出生于今西印度卡提瓦尔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与其他改革家不同，他所受到的教育主要是印度传统教育，而其他改革家在成长时期大都受过英语教育。5岁时达耶难陀开始学习梵文，青年时便离家作为一个游方僧，在印度各地漫游，向各地印度教学者学习，就这样整整度过了17个春秋。1872年，他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喀沙布·钱德拉·森，受到梵社改革思想的影响，并且听取了喀沙布的两项建议：一是放弃他那苦行僧式的半裸衣着，穿上城里人的服装；二是在传教时要用民众听得懂的地方语言，而不是用梵语。1875年，他在孟买创立了雅利安社，并发表了他对改革印度教的基本原则。他的代表著作有《真理之光》、《吠陀注》和《梨俱吠陀注》等。

达耶难陀在各地漫游中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当时印度教的腐朽、愚昧和落后。为了复兴印度教，他勇敢地举起了改革的大旗。他到处宣传，谴责印度教的多神论、偶像崇拜、动物崇拜和许多与之相关的迷信和仪式，抨击种姓藩篱、派系林立、歧视妇女等等落后现象和习俗。那么，如何改革印度教呢？达耶难陀的基本原则是要用古代吠陀的精神来改革当时的印度教，为此他提出了“回到吠陀去”的口号。在他看来，古代的吠陀经典是真正知识的源泉，是印度宗教的最高权威和原则。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其原因就在于它背离了古代吠陀的原则和精神。他认为，吠陀不仅是以往各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宝库”，而且也是现代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的“种子”，吠陀的许多原则与科学事实的发展是“完全吻合的”。他宣布：“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读吠陀、教吠陀、背吠陀、听人读吠陀，这是雅利安社社员的首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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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耶难陀利用古代吠陀经典改革印度教，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复古主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托古改制，是假借古代吠陀的精神来树立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宗教原则。达耶难陀虽然重新恢复了吠陀的权威性，但是他对吠陀的解释却带有鲜明的倾向性，甚至随意性。例如，他说“在吠陀中找不到一个字是支持偶像崇拜的”，因此现在流行的偶像崇拜是没有根据的；说吠陀中虽然提到许多神的名字，但其实都是一个神，所以印度教只应崇拜一个至高之神；还说现代的各种思想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和许多现代科学原理都可以在吠陀中找到启示等等。他这样解释吠陀，其目的就是为了用现代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则改造印度教。因为吠陀是印度教的根本经典，在广大教徒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位置，他先用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去解释吠陀，然后再用吠陀去宣传和教育民众，这样可以使广大民众更易于接受。因此，达耶难陀与喀沙布不同。喀沙布创立的新天道教脱离印度教的基础，很快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而达耶难陀创立的雅利安社由于一直打着吠陀的大旗，受到了广大教徒的拥护，从而越发展越兴旺。

抨击和改造种姓制度，是达耶难陀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种姓歧视和对立是印度教的一大弊病，种姓之间的各种禁忌和习俗都不具有宗教的意义，只是婆罗门为了支配其他种姓而故意赋予它们以某种宗教的重要性。这些禁忌和习俗都是一些累赘之物，许多世纪积累下来，对宗教本身造成极大的危害。他认为，现行的种姓制度只不过是古代吠陀时期“瓦尔那制度”的全面蜕变。吠陀时期的“瓦尔那”并不是以出身、血统来划分，而是根据德行和知识划分的。那时的社会是根据品格和知识把人划分为四个等级的，而且妇女和男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他宣称，种姓歧视和对立违反了吠陀的精神，必须加以废除，印度教应当回归到古代瓦尔那制度去。他提出改革种姓制度的主要手段有：大力开办学校，让学校用全新的精神教育儿童，使他们增长知识；政府应当根据品德、知识和功绩，将人们进行重新分类；并且通过“净化运动”，使那些改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重新皈依印度教。达耶难陀打破了种姓的界限，允许低级种姓和贱民参加他的社团，从而使雅利安社在广大下层群众中扎下了根。他逝世后，弟子们继承了他的精神，继续改革种姓制度。从1900年开始，雅利安社的两个派别曾联合发起一场改革种姓制度的运动。他们的方法是革命性的：允许低级种姓集团加入雅利安社，在公共仪式上把他们的地位提高到再生族，有权与高级种姓共同进餐和通婚；另外，允许他们参加吠陀仪式、被授予圣线、甚至到高级种姓的水井中去打水等等。按照过去种姓制度的严格规定，不允许低级种姓者与高级种姓者一起吃饭、通婚，也不允许他们参加吠陀仪式等等。雅利安社进行的这种改革是非常大胆的，它大大地提高了低级种姓的社会地位，因而受到了广大低级种姓的拥护。

普及教育、发展民族文化是达耶难陀一生奋斗的目标。他反对中世纪吠檀多烦琐而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主张教育必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反对英国人的奴化教育，主张印度人自己创办学校，发扬自主独立精神；反对单纯学习传统文化，主张把学习印度文化与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一直被雅利安社所遵循着，在发展印度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86年，雅利安社在拉合尔创办了具有民族形式的现代化大学——达耶难陀—盎格鲁吠陀学院。1902年，又在哈特瓦尔建立了朱尔库拉大学。这些学校不仅讲授梵文、印地文和印度古典文学，而且讲授英语和西方科学技术。据1952年的统计，雅利安社已经开设了大学15所，高级中学210所（其中女校10所）、中等学校151所，小学892所（其中女校700所），夜校142所、教师培训学校40所（其中女校10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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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雅利安社在普及现代教育、发展民族文化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达耶难陀也像梵社领袖那样，与印度教歧视妇女的陋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童婚、溺婴、不许寡妇再嫁以及寡妇殉夫的不合理现象，也反对印度婚礼上的繁文缛节和索要大量嫁妆的落后习俗。他主张男女平等、妇女应当享有和男子同样的权利，妇女应当受教育、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在他的努力之下，雅利安社制定了一部《雅利安社婚姻法案》。这部法案后来成为印度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雅利安社非常重视妇女教育，开办了许多女子中学和小学，并且允许她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对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对推动社会进步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雅利安社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不仅在印度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有颇大的影响。达耶难陀生前曾有规定：雅利安社欢迎任何人参加，加入该社的人一律不受性别、种姓、种族、肤色、国籍的限制。因此，他的弟子们遵循这个教导，积极向海外发展，大力吸收海外的印度教徒参加。该组织的国际活动机构名为“国际雅利安社”，国际雅利安社在缅甸、新加坡、斐济、毛里求斯、特立尼达（美洲）、美国和南美的一些国家都设有分会，并积极组织信徒开展各种活动。到1952年，雅利安社在印度国内外已有社员500多万人，庙宇几千座，开办的各类学校1750余所。雅利安社是现代印度教的最重要的改革派别，至今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四、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的改革

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创立于1897年。它是以宗教改革家罗摩克里希那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宗教改革组织成立得虽然比较晚，但是发展得却相当快，其影响逐步超过了梵社。直至今日，它一直是印度教在海内外非常有影响的改革社团。

罗摩克里希那是印度教著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思想为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的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836年，他出生于今西孟加拉邦胡格利县的一个贫寒的婆罗门家庭，父母都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自幼丧父，少年时他就与其兄罗姆俱摩尔出家为僧。罗姆俱摩尔是加尔各答附近的达其内斯瓦尔迦利女神庙的祭司。17岁时，其兄病逝，他便接替哥哥的职务，成为该庙的祭司。此后，他终身在这里从事印度教的改革与宣传活动。罗摩克里希那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受系统的文化教育，但是他聪慧机敏、勤奋好学，其宗教知识大都是从民间学者或口头文学那里获得的。为了改革印度教，他曾向一个穆斯林教师学习伊斯兰教义，向基督教徒学习《圣经》，此外他还与梵社领袖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和喀沙布·钱德拉·森有广泛的接触，经常与他们讨论各种宗教问题。他善于用民间寓言或幽默的谚语阐述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主要著作有《罗摩克里希那福音》，是由其弟子马哈扎根据他的谈话记录下来的。

罗摩克里希那在宗教改革领域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继承印度教传统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宗教学说，提出了一种新的宗教体系，名为“人类宗教”。他不仅熟知印度教，而且了解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并且研究过梵社和雅利安社的改革观点。为了消除各种宗教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他力图调和各种对立的观点和主张，创造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宗教。在他看来，世界上各种宗教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即达到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实现人类的“普遍之爱”和“美好的生活”。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各种宗教所选择的道路或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因此，各个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只是形式或名称上的差异，其本质是同一的。例如，他认为，基督教信奉的上帝、伊斯兰教信奉的安拉、佛教信奉的佛陀、印度教信奉的毗湿奴、湿婆、黑天、罗摩等大神都是同一个实体，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各个宗教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或真理，千万不要为其名称的不同而争吵不休。另外，在对待神的方法上，有的教派采取偶像崇拜、奉献祭祀的形式，有的教派则采取内心冥想、心灵崇拜的形式。在他看来，这些形式只不过是人们崇拜同一个神灵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表现而已，偶像崇拜属于较低级的阶段，内心崇拜属于较高级的阶段，但是两者都是在证悟至高无上的神，求得与神灵的最终结合。罗摩克里希那的这种学说，看起来像是采取折中的方法来调和改革派和正统派的矛盾，实际上是把印度教的传统与改革思想结合起来，以争取更多的受正统派影响的群众到宗教改革的队伍中来。他在宣传各种宗教在本质上相同的时候，则一再强调宗教的使命是推动人类实现“普遍之爱”，每个教徒都应当把“为人类服务”或“为社会服务”作为最高的职责。这些内容显然与正统派的思想不同，他正是把这些具有改革意义的新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他的体系中，以推动印度教的改革。

另外，罗摩克里希那反对古代印度教吠檀多的那种烦琐的思辨哲学，主张少讲空话，多做实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宗教理想。他的这种哲学，也有人称之为“行动吠檀多”。他非常厌恶那些饱读经书、口若悬河、只讲空话、什么实事都不会做的所谓圣徒。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对神虔诚的信徒，不应当只为自己考虑，而应当约束自己以服务于社会，尽力为他人、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自己心中宁静，你就去为邻人服务……如果你要寻找到神，你就去为人们服务，因为在人的身上可以看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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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摩克里希那的这种提倡行动的思想，在当时的改革运动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印度教长期以来要求信徒们安于现状、甘心忍受各种痛苦，而罗摩克里希那打破了这种思想禁锢，号召人们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变革社会，以实现人类的最美好的理想——“普遍之爱”和“美好生活”。这种观点对以后的宗教改革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摩克里希那去世后，弟子们继承了他的改革事业。在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斯瓦米·维韦卡南达。他不仅在思想上发展了导师的宗教改革学说，而且在1897年创办了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进一步宣传导师的思想。

维韦卡南达深刻地了解印度教的各种弊病。他对婆罗门的贪婪与暴戾、种姓的对立与歧视、宗教仪礼的荒谬与可笑，以及印度教徒的心理怯懦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于他在美国曾向西方人展示了印度教的伟大之处，所以人们情愿倾听他对印度教不足之处的苛责，聆听他关于民族与宗教复兴的启示。维韦卡南达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在继承其导师学说的基础上，宣称要建立一种新型宗教——“行动的宗教”或“人类的宗教”。其实，他提倡的这种宗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宗教，只不过是在革除印度教各种弊病的基础上，将印度教和印度的其他宗教联合起来，和睦相处，携手并肩，共同复兴伟大的印度民族。在他看来，世上的各种宗教虽然形式上千差万别，但是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达到人与神的结合，实现人类的“普遍之爱”。因此，印度的各个教派必须捐弃偏见，消除隔阂，联合起来，用实际行动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他说：新的宗教应当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伟大体系的联合——也就是吠檀多的头脑与伊斯兰教身体的联合。”
 
[9]

 还说：“我们需要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将给我们自信，给我们一种民族的自尊，并给予我们供养、教育穷苦人和摆脱我们周围苦难的力量……如果你要寻求神，首先要为人们服务。如果你要获得力量，就必须为你的同胞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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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改革方面，维韦卡南达主张印度的各族人民应当在印度精神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打破宗教和民族的隔阂，共同为振兴国家而努力。另外，他还主张消除种姓的对立与歧视，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待遇，普及教育与文化，发展民族工商业，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清除印度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加强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平等交往等等。他的最终愿望是要在印度教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他向印度人民呼吁：“用印度的宗教来建造一个欧洲式的社会……在你的平等、自由、工作和活动力的精神各方面，你得变成一个西方人中的西方人，而同时在宗教文化和本能的方面，你得彻头彻尾的是一个印度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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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韦卡南达在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中，曾提出一种理论：人类的社会是轮流地被四个种姓所统治着，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每一种统治都有它的优点和缺陷。未来的社会将由工人来统治，即首陀罗来统治。这种统治的优点是将把物质的平等和舒适分配给大众。他说，他相信这种工人阶级的统治一定会到来。从这里可以看出，维韦卡南达的社会改革思想中已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成分。

在维韦卡南达及其弟子们的宣传和鼓动下，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早已成为孟加拉地区最大的宗教改革组织，并且不断地向海外发展。现在，它在国内设有81个活动中心、50多个道院、6所大学和一些研究宗教和哲学的机构，并定期出版和发行各种有关宗教改革的刊物与图书。它还在欧美和海外的几十个国家建有900多个活动中心和道院，这些中心都与设在加尔各答的总部保持密切联系。

五、宗教改革促进社会进步

伴随着英国的入侵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入，西方先进的哲学、社会政治学、人道主义和自然科学也纷纷传播到印度。印度的封建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新旧思想的冲突以及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在这种背景下，从19世纪20年代，印度教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席卷了整个印度大地，震撼了印度社会的各个领域。由于印度教徒占当时印度总人口的3/4以上，印度教正统派思想是印度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印度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地促进了印度社会进步和发展。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体系，解放人民思想。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从本质上说，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当时印度教的神学宗教体系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要启迪人民的思想，振奋民族的精神，就必须从批判宗教、变革宗教入手。要批判宗教，也必须首先批判它的神学思想体系。

印度教的改革家们批判了中世纪印度教盛行的多神论和偶像崇拜，也揭露了由偶像崇拜而产生的繁琐祭祀仪式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危害。他们提出建立一种无人格的理性之神。梵社和雅利安社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用抽象的一神论来取代偶像化的多神论。梵社会员只崇拜惟一真神——梵。他们把古代奥义书中宣扬的永恒无限的精神实体——梵，奉为至高无上之神。雅利安社也把神视为无形、无限、无所不在的宇宙创造者，并且认为神是“真正的知识”，万物的“基本原因”。由于神是无形的抽象实体，因此人们无须举行繁琐的祭仪和无休止的顶礼膜拜，只需在内心祈祷、冥想就行了。于是，宗教仪式简化了，宗教信仰也由外在的形式转化为内心的崇拜。这种转变对于印度民众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人们从各种劳民伤财的宗教仪礼中解脱出来，节约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以发展社会的生产和文化。另外，宗教改革家们还批判了印度教教义中“世界虚幻论”和遁世苦修的思想，他们主张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对神的崇拜只有靠自己的善行和为社会献身的精神才能表达出来。例如，喀沙布·钱德拉·森曾提出“为上帝服务就是为人服务”的口号，以此号召人们通过为社会和人类的服务来表示自己对神的崇敬。罗摩克里希那和维韦卡南达也都反对印度教悲观厌世的哲学，提倡“行动的吠檀多”或“行动的宗教”。他们主张，宗教的最高目标是达到人类的“普遍之爱”和“美好的生活”，而这些目标不是靠别的，只有依靠信徒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实现。改革家的这些观点大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使他们从印度教消极遁世、甘心忍耐的哲学中摆脱出来，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变革社会的实践中。

破除封建的陈规陋习，提高妇女地位。歧视妇女不仅是印度教的顽固弊病，而且也是印度社会的一大问题。童婚、多妻、寡妇殉夫、禁止寡妇改嫁等都是印度教陈腐习俗中最愚昧、最野蛮的表现，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家们首先从这里打破了改革印度教的缺口。罗姆·摩罕·罗易早在梵社成立之前就发起反对童婚和寡妇殉夫的运动，终于迫使殖民当局于1829年宣布寡妇殉夫制为非法。梵社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童婚的宣传，允许妇女加入梵社，同时开办女子学校，提倡妇女参加社会活动。雅利安社、祈祷社也同样允许男女社员一起参加宗教活动，并专门建立女校，鼓励女子接受教育。19世纪80年代，孟买的帕西人贝赫兰吉·马拉巴里发起了一场从法律上制止童婚的运动，要求通过“承诺年龄法”，严禁各种童婚现象。这场运动影响很大，一直蔓延到全国。90年代，在浦那，改革家们创办了“寡妇改嫁协会”和“寡妇之家”等组织，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并推行妇女教育。

19世纪，由于宗教改革家们的大力宣传和实践，在印度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权利和地位。童婚和寡妇殉夫等等封建陋习基本上得到制止，妇女开始享受到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种种权利。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改革家们实际上是从西方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力图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输入到印度社会，以改造旧的传统和习俗。毫无疑问，这对妇女的解放和社会进步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推广新式教育，传播现代科学文化。改革家们意识到要振兴印度，就必须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因此他们主张废止印度教中世纪经院式的旧教育，采取西方的教育体制，开办新型学校，把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学习印度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罗姆·摩罕·罗易在加尔各答创立的由印度人自己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印度学院，既用英语又用印地语进行教学，课程包括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罗易还创办了印度最早的民族报刊《明月报》和《镜报》，它们宣传改革思想和科学文化。在印度学院的影响下，1828年孟买也建立了同样类型的大学——埃尔芬斯顿学院。这一东一西的两所大学，标志着印度现代教育的开始。雅利安社于1886年在拉合尔建立了达耶难陀—盎格鲁吠陀学院，后又在哈德瓦尔建立了朱尔库拉大学。此外，雅利安社亦开设了许多高级中学、中等学校、小学、女子学校和夜校。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改革社团祈祷社，还开办了许多星期日学校、自由阅览室、图书馆以及各种夜校，专门向下层群众开放。

原来的印度教育基本上是印度教传统的经院式教育，弟子们聚集在老师家里或在各种“阿室拉姆”（ashram，可译为“道院”或“书院”）中，用梵文讲课，传授的只是宗教经典与吠檀多哲学等。可以说，在印度原来根本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校，也不讲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虽然英国人入侵后也开设了一些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但是这些学校只是为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上层人士服务的，老百姓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在19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改革社团建立了大量的新式学校，并且向广大下层群众开放。这应当说是一场教育革命。这场革命对于印度教育的现代化，对于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培养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一代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打破种姓藩篱，促进社会平等。种姓制度不仅是印度教肌体中的一颗毒瘤，而且也是印度社会进步的严重阻碍。正统印度教把低级种姓和贱民排斥在宗教活动之外，不许他们学习和诵读经典，参拜神庙，参加祭祀仪式。低级种姓者和贱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歧视，他们不能与高级种姓通婚、同桌进餐，甚至不能共饮同一口井里的水等等。种姓的歧视和对立，是印度教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一种顽疾，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为种姓制度在印度教徒中间根深蒂固，要改革这种制度，阻力相当大，是非常艰巨的事情。但是，宗教改革家们冲破了种种阻力，坚决批判了种姓制度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例如，罗姆·摩罕·罗易反对种姓的限制，规定任何种姓的人都可以加入梵社，任何人只要行为端正、笃信宗教，都可以出入于梵社会堂，不受歧视。以喀沙布·钱德拉·森为首的印度梵社批判种姓歧视，主张婆罗门不要佩戴圣线（高级种姓的一种重要标志），以促进不同种姓者的平等交往，并且积极吸收低级种姓者参加梵社工作。在批判种姓制度方面，雅利安社表现尤为突出。达耶难陀宣称，现行的种姓制度是与古代“瓦尔那”制度和吠陀精神相违背的，必须加以废除。他主张，不应当根据人们的出身和血统来划分种姓，而应当根据知识和品德来对人进行分类。因此，他在自己的社团中打破了种姓的界限，大量吸收低级种姓和贱民参加，致使雅利安社能在广大群众中扎下了根。1900年，雅利安社还有两个派别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改革种姓制度的运动，宣布低级种姓也可以佩戴圣线，可以与高级种姓通婚和一起进餐等等。

印度教改革家对种姓制度的批判和变革，是对传统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巨大反抗和冲击。虽然这种冲击才仅仅开始，还不足以动摇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低级种姓的权利和地位，促进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

激发人民爱国热情，为民族主义运动做准备。澳大利亚籍国际知名学者A.L.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一书，在评价19世纪印度教改革运动时指出：“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印度教改革，它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它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因而试图影响政治权力、行政和立法。这一政治运动迅即成为全印的民族主义运动，改革也就获得了一种民族主义气息和全印的规模。”
 
[12]

 显然，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绝不是单纯的宗教运动，而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背景下，改革家们还利用各种宗教的手段启发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做了准备。在这方面，达耶难陀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经常用隐喻对殖民主义的统治进行批评，希望印度早日从外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信徒们：“不让外国人统治我们的国家，不要使我们丧失我们的独立。”
 
[13]

 新毗湿奴运动领导人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宣称爱就是毗湿奴教派信仰的基础，并且把“爱祖国”作为信徒最基本的义务，从而把爱国主义教育与宗教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维韦卡南达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宣传也对印度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一再宣传要建立一种“能给我们自信、给我们民族自尊”的宗教，批评英国殖民者大量掠夺印度的财富，造成印度的贫困，经常号召印度人民要用战斗去“反对罪恶”等等。总之，改革家们的这些宣传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为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另外，改革运动还从组织上为民族主义运动做了准备。例如，20世纪初印度民族主义激进派的领袖中就有一些人来自宗教改革社团。孟加拉激进派的领导人贝平·帕尔曾经是大众梵社的社员，旁遮普激进派的领袖拉吉帕特·拉伊在参加民族运动前，也曾是雅利安社的领导人。在孟加拉和旁遮普，梵社和雅利安社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以后的民族运动，并成为骨干。新毗湿奴运动的领导人中，后来也有许多人成为民族主义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所以说，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变成了培养民族运动领导人和骨干的大学校。

总之，19世纪的印度教改革运动不仅是一场启蒙思想运动，而且也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它批判了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解放了人民的思想观念；破除了愚昧的封建陋习，提高了妇女的权利；打破了种姓的藩篱和歧视，改善了低级种姓和贱民的地位；开办了大量的新型学校，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等等。所以，它在改变印度社会陈腐落后的状态、促进社会平等与进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等方面，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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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印度的觉醒与民族独立运动

从19世纪70年代起，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逐步兴起。民族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印度人民的真正觉醒，此后印度人民经�英国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赢得了民族的新生。在争取独立的历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利用宗教在广大教徒心目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去发动民众、团结民众、激励民众投入到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为祖国的解放而献身。因此，民族运动中涌现出的许多民族主义理论和政治学说都与传统宗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印度传统文化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文明在现代社会的走向和发展趋势。

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经历了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其整个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居于运动主导地位的时期；（2）19世纪90年代至1920年，国大党温和派与激进派争夺运动领导权的时期；（3）1920年至1947年，甘地掌握运动领导权的时期。

（一）国大党温和派居于运动主导地位的时期

19世纪以后，印度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印度民族资产阶级也随之逐步成长起来。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他们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尖锐。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印度各地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许多民族主义的地方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表达他们的政治要求。例如，1851年加尔各答成立了“英属印度协会”，简称“英印协会”。1852年，孟买建立了“孟买协会”，马德拉斯成立了“马德拉斯本地人协会”。1870年，马哈拉施特拉地区创立了“浦那全民大会”。1876年，孟加拉地区又建立了“印度协会”。这些地区性组织都是分散的，各自组织一些活动，要求改革殖民地税收制度，扩大印度人的参政权利等。

到了19世纪7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的活动才真正形成一场政治运动。当时，各地的民族主义组织纷纷提出各种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并通过报刊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种宣传鼓动中，民族运动早期著名领袖达达拜·瑙罗吉和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他们通过各种演讲和著述，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把印度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要求理论化，为以后民族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瑙罗吉提出一种著名的理论，即“财富外流论”或称“经济涸漏论”。这种理论指出，印度的贫困完全是由于英国殖民者的经济掠夺，印度的财富源源不断地外流到英国。如果说以往的入侵者只是一时的掳掠，而英国人的统治则是长期的压榨和掠夺。罗纳德也和瑙罗吉一样，认为英国的殖民剥削是印度贫穷和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是他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财富外流，而是英国人压制印度工业的发展。因此，他提出“工业振兴论”，主张在英国的保护和合作下，迅速发展民族工业，改变原料输出国的地位，发展农村信贷，建立农村工业等等。

七八十年代的政治鼓动促进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各地分散的民族主义组织纷纷要求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在这种形势下，1885年国大党在孟买宣告成立。国大党的建立，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大党作为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开始使民族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地区性运动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

国大党建立之初，它的领导权掌握在一批民族主义改良派的人物手中，由于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采取温和的改良态度，因此被人们称为“温和派”。温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孟买的达达拜·瑙罗吉和浦那的戈文德·罗纳德外，还有孟加拉的苏伦德拉那特·班纳吉和浦那的高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他们一方面揭露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提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改良要求：改变政府高级职位由英国人垄断的现象，增加印度人在政府任职的名额；主张降低税收，减少殖民地贡赋和行政、军事开支；发展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关税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英国抱有幻想，试图在英国的保护下发展民族工业，争取民族的平等权和参政权。所以，在他们的领导下，国大党初期的活动脱离了广大民众，仅限于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向英国议会提交请愿书，以及每年召开国大党年会议论议论而已。

（二）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争夺运动领导权时期

19世纪90年代，国大党内部出现了一股新兴的力量。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加入到党内，使其面目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批民主主义者反对国大党领导人保守的改良主义政策，主张对英国殖民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因而被人称为“激进派”或“极端派”。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三个地区：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的巴尔·甘伽达尔·提拉克，孟加拉地区的贝平·钱德拉·帕尔和奥罗宾多·高士，旁遮普地区的拉拉·拉吉帕特·拉伊。他们批评国大党领导人的行动是“政治空谈”或“政治行乞”，不可能领导国大党获得民族的权利。他们对殖民主义者不抱幻想，认为“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就是掠夺别国而养肥自己”；要求完全摆脱殖民统治，恢复印度独立，提出“建立共和国”；主张以斗争的精神教育群众，唤醒民族自尊心，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反英斗争等。在这批人中间，提拉克是最杰出的代表。1895年4月，他在自己主办的《狮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司瓦拉吉”，即印度“自治”的口号。这是印度第一次提出自治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实现印度的自治，提拉克还大力宣传印度教，利用印度教去教育和发动民众，以提高印度人民的斗争意识和民族自尊心。

20世纪初，国大党内部开始分化为两派：以瑙罗吉和郭克雷为首的“温和派”，主张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实现民族的要求和社会改良；以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主张通过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来实现印度的完全自治。1905年，在国大党的年会上，提拉克发言强调争取“司瓦拉吉”的必要性，但是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决议。年会期间，各地的激进派领导人第一次举行自己的会议，交换观点，统一策略，决定联合起来为实现“司瓦拉吉”而奋斗。从那时起，全国的激进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成为国大党内的一个正式的派别。而国大党的领导层及其拥护者则被称为温和派。1906年，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国大党的年会上，提拉克与奥罗宾多等人合作，说服了温和派领导人，使大会通过了争取印度自治的正式决议。提拉克宣传十年之久的“司瓦拉吉”的要求，终于成为国大党全党共同奋斗的政治纲领。

1905—1908年，孟加拉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治”斗争，这个斗争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从而使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在这次运动中，各地的激进派领导人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孟加拉，贝平·帕尔和奥罗宾多成为群众运动的公认领袖。他们不仅利用报刊，积极宣传“反分治”和抵制英货，而且派人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鼓动工农大众参加反英斗争。马哈拉施特拉和旁遮普的激进派也采取各种措施，发动工农，支持孟加拉的斗争。1905年由孟加拉兴起的“反分治”斗争，很快地就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抵制英货和自产运动。在许多城市，堆积如山的英国纺织品和烟、糖、盐都被当众焚烧，浓浓烈焰伴随着群众的欢呼声冲向蓝天，十分壮观。激进派组织起来的民众运动，对英国殖民统治造成巨大的冲击。1907年，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认为激进派发动群众的斗争太过火，因而在苏特拉年会上利用事端，将激进派排除出国大党，致使两派分裂。1908年，殖民当局开始镇压群众运动，矛头直指国大党激进派，大多数激进派领导人相继被捕。同年7月，当局以“煽动叛乱”罪逮捕了提拉克，判处六年徒刑。在审讯期间，孟买十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释放提拉克。

1908年，印度第一次民族运动高潮虽然被殖民当局镇压下去，但是它标志着印度民族的真正觉醒。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印度人民开始把“司瓦拉吉”作为奋斗的目标，全国亿万民众被动员起来，投入到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中；原来改良主义的议会斗争方式，被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所代替。在这场斗争中，国大党激进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08年以后，民族运动进入低潮。国大党内部两派要求统一的呼声逐渐强烈。1914年6月，提拉克结束六年铁窗生活，回到浦那，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此后，他又投身于民族斗争。1916年，在提拉克的呼吁和努力下，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在勒克瑙会议上终于实现了统一。从这次会议以后，提拉克成了国大党最孚众望的领袖，他的政治主张也被国大党全党所接受。他领导国大党一直到1920年他去世为止，这段历史时期有人称之为“提拉克时代”。

（三）甘地掌握运动领导权的时期

1915年初，甘地满载盛誉从南非回到印度。他在南非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经验，创立了“坚持真理”学说和非暴力的斗争方法。回到祖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他开始活跃在国大党的政治舞台上，成为民族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力图把在南非积累的斗争经验运用到印度的民族运动中。

1919年3月，甘地领导印度人民进行的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就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他号召全国举行一天总罢业，各行各业都停止工作，举行祈祷和绝食，来反对邪恶的法律。这个号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收到了超乎意料的效果，因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1920年9月，国大党在加尔各答特别会议上，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决议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并把不合作运动作为实现司瓦拉吉的方法。同年12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年会上正式通过了不合作案。国大党接受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就意味着接受甘地的领导。从那时起，甘地便登上国大党的领导地位，成为印度民族运动最具权威的领导人。

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举行了三次声势浩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大大地促进了民族独立的进程。

1920—1922年开展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0年，在国大党加尔各答和那格浦尔的两次会议上，甘地都郑重宣布，只要全党认真贯彻他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和开展手纺等建设性工作，印度在一年之内就可以获得“司瓦拉吉”。甘地的号召得到了全党的响应，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便迅速开展起来。所谓“不合作”，就是不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在各个方面抵制政府的活动。例如，放弃殖民政府授予的各种头衔，放弃在政府内的各种职位；抵制法庭，抵制公立学校，抵制英货等等。1921年，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各地蓬勃发展，尤其是抵制英货运动给殖民政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甘地倡导的手纺运动也在全国展开。手纺运动纺出了农民的自尊、自助、自爱、自强精神，对发动农民参加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921年下半年，殖民当局开始镇压、逮捕了一些运动领导人。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行为，国大党根据甘地的建议决定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即实行抗税斗争。正当抗税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候，1922年2月5日，在联合省的一个名为曹力曹拉的小村庄，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愤怒的农民放火烧死了22名警察。甘地得知这个消息后，不顾别人的反对，决定停止开展不服从运动。此后，第一次不合作运动自行中止。

1930—1933年甘地领导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年1月26日，被国大党定为“印度独立日”。在这一天，印度各大城市和农村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高呼“独立万岁”、“非暴力不合作是我们的道路”等口号。看到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甘地决定开展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主要采取不服从的形式，故又称为“文明不服从运动”。当时，殖民当局实行着严格的食盐专卖法，不允许印度人自己制盐。甘地把不服从食盐法作为运动的突破口。1930年3月12日，他亲自带领78名真理学院的学员，从萨巴萨里真理学院出发，步行到海滨村庄丹地，全程240英里。4月6日，甘地等人到达丹地海边，捡起盐块，向全国人民表示他们敢于破坏殖民政府的食盐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食盐进军”，此后便开始了全国性的不服从运动。各地的不服从运动与抵制英货运动结合起来，声势浩大，对殖民政府造成巨大威胁。不久殖民当局开始残酷镇压，5月4日甘地被捕，6月宣布国大党为非法，逮捕国大党各级领导者数千人。1931年1月25日，为了缓和局势，印度总督下令释放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撤销禁止国大党开会的命令。当时，由于殖民当局的持续镇压，运动的势头已有所减弱。为了使当局停止镇压，3月5日，甘地与总督欧文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即“甘地—欧文协定”。此协定规定：中止不服从运动，政府停止镇压，并释放全部政治犯。此后，不服从运动暂时停止。1932年1月2日，在甘地的要求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重新恢复不服从运动。随后，殖民当局又进行了空前的大镇压。1月4日，甘地再次被捕。头4个月，就有8万群众被捕入狱，这足以说明当时运动的规模相当大，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1933年8月23日，甘地被释放，他宣布停止个人不服从一年。实际上，全国的不服从运动也到此结束。

1940—1942年甘地领导了第三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英国人在没有与印度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把印度拖入了战争。印度人民对此非常愤怒，他们开展了持续不断的反英反战活动。1940年10月17日，甘地宣布开始实行反战的文明不服从运动。这次运动提出的目标有限，只是反战，不服从殖民当局限制发表反战言论的法令，争取宣传反战的自由权。甘地在这次运动中并没有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只是采取“个人不服从”的形式。例如，首先由一个人发表反战言论，这个人被捕后再由第二个人继续，这样一个一个地进行。由于没有广大群众参加，到了1941年这个运动就逐渐减弱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向东南亚进军，占领了英国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并进入缅甸。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人一方面迫切需要印度的全力支持，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完全拒绝了甘地和国大党提出的印度独立的要求。英国人的态度迫使甘地和国大党采取最后的行动，即开展更大规模的不服从运动，把英国人从印度赶走。1942年8月8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起草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退出印度”决议，这个决议宣布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开展最广泛的不服从运动，以实现英国退出印度的目标。殖民当局对此非常恐惧，他们于第二天，即8月9日，就开始大逮捕。在这一天，逮捕了甘地、尼赫鲁、巴特尔在内的148位国大党领导人。8月9日的大逮捕，激起了印度的一场猛烈的反英风暴。全国许多城市，如孟买、德里、浦那、阿拉哈巴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罢业、罢市、罢工的行动在各地纷纷展开。有人称这场风暴为“八月革命”。由于甘地和国大党领导人的被捕，整个运动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群众性的自发斗争没有维持太久，进入1943年以后便逐渐消沉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亚非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日益高涨。仅1945年一年，印度各地工人进行的罢工就有800多次，参加的人数有七八十万人。这些罢工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带有政治色彩，许多集会和游行都喊出了“印度独立万岁”、“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口号。1946年2月，在孟买爆发了著名的印度海军起义。由于英国军官长期对印度士兵实行种族歧视，孟买的印度水兵首先掀起了反歧视争平等的斗争。不久，这种斗争就转化为武装起义。孟买海军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卡拉奇等地的印度海军纷纷宣布支持，影响波及到整个印度海军。与此同时，孟买20万工人也举行了总罢工，支持起义的水兵。孟买海军起义标志着印度民族运动已经扩展到军队，英国殖民统治的大厦已经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接受印度民族独立的要求。同年3月，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下院宣布：准备承认印度独立。1947年8月，根据蒙巴顿方案，英国政府交出在印度的统治权。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正式成立；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正式成立。从此，印度人民获得了真正的独立。

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如提拉克、奥罗宾多、甘地等都把印度教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借助印度教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去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以争取更多的群众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他们有的重新解释印度教的古老经典，赋予它新的精神或含义，以鼓励印度教徒为祖国的自由而献身；有的把印度教的古老教义加以改造，再与西方思想相结合，创造出某种新的学说，把它作为指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原则等等。总之，印度教与民族独立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民族运动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二、提拉克的“司瓦拉吉”论与印度教

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年）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国大党激进派的杰出代表。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司瓦拉吉”的口号，是他推动和组织了20世纪初印度第一次民族运动高潮，也是他利用印度教发动广大民众，使民族运动由少数上层人士的改良运动转化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应当说，他对印度的民族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拉克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1856年7月23日，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父亲是教师。他的家乡是富有反抗传统的马拉塔人的居住地，他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和民族反抗精神的熏陶。1880年在浦那德干学院毕业后，便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他在浦那创办了一所中学——“新英语学校”，同时创办了两份报纸——马拉提语的《狮报》和英语的《马拉塔人报》。由于他的报纸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在西印度群众中有重要影响。1897年，因进行反英宣传，殖民当局把他拘捕起来，判处一年半徒刑。在狱中，他写了《吠陀中的北极之乡》一书。在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高潮中，提拉克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积极鼓动和领导群众的反英斗争，并且把争取印度自治作为民族运动的政治目标。1908年7月，殖民当局以“煽动叛乱”罪将他逮捕，判处六年苦役，并把他移送到缅甸服刑。在狱中他进行梵文研究，写成了《薄伽梵歌的奥秘》一书。他用新的精神重新解释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旨在鼓励印度教徒不怕牺牲、积极行动、英勇投入反英斗争。1914年出狱后，他继续参加民族运动，在他的斡旋下促成了国大党两派的统一，以及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联合。1916年他发起建立了“印度地方自治同盟”，1920年又组织了“国民大会民主党”等。1920年8月，因病去世。

提拉克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激进派的领袖。他的民族主义学说——“司瓦拉吉”论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争取民族自治，发展民族工业，倡导民族教育，主张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民族运动；在斗争方式上提倡消极抵抗，但不排除暴力斗争的可能等等。

提拉克从1885年国大党一成立就参加了它的活动，但是他对国大党领导人的改良主义路线极为不满，认为在英国人统治下进行某种改良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民族权利的。因此，1895年他在《狮报》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司瓦拉吉”的口号。“司瓦拉吉”（Swarajya）一词出自梵文，早在吠陀文献中就已出现了，意为“自主”。提拉克利用这个古老的词，提出印度要争取“司瓦拉吉”，就意味着印度要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摆脱出来，获得“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司瓦拉吉”的口号并没有马上被国大党所接受，经过提拉克十年的宣传和努力，终于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上通过决议，决定把“司瓦拉吉”作为全党的政治纲领。此后，印度自治才成为全国民族运动奋斗的目标。提拉克还为印度的未来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他认为印度自治之后应当建立一个“印度联邦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各族人民应当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行政权、司法权和关税自主权等等。

他主张，印度要真正获得自治，就必须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印度贫穷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的商品源源不断涌入印度，瓦解了印度的工业和农村手工业。因此，他坚决主张开展“司瓦德希”（Swadesh，意“自产”）和“抵制英货”运动。他把“司瓦德希”和“抵制英货”看作是实现印度自治的必要条件。所谓“司瓦德希”，就是说，印度人需要的一切商品都应当由印度人自己生产，印度应当多开办工厂，多生产产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提拉克曾号召印度的有钱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拿出钱来开办工厂。他把印度人开办工厂看作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他认为，发展民族教育，培养一代新人是实现印度自治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各种西方式的学校和基督教会学校对印度的未来是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培养出来的都是洋奴，这些人名义上是印度人，而实际上却忘掉了印度的光荣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他主张建立民族学校，发展民族语言，加强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出一代具有自力更生精神的、能够开拓印度未来的青年人。

提拉克力主发动广大民众参加反英斗争。他反对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那种空谈政治、脱离群众的态度。这些温和派领导人看不到民众的力量，认为工农群众是愚昧的，没有资格谈论政治，因此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人开会、议论、发请愿书等，根本不去接触和发动下层群众。与这些人相反，提拉克一开始就主张，民族运动应当是有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国大党应当成为领导亿万群众进行斗争的组织。在他看来，不发动工农大众，只靠少数人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司瓦拉吉”的。因此，他不仅在报刊上积极宣传鼓动，而且派出许多激进派的骨干深入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了解工农的疾苦，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动员他们参加反英斗争。1908年，为了抗议殖民当局对提拉克的逮捕，孟买有十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而且进行了六天。这一事件生动地说明，激进派领导人发动民众的策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说明当时印度的工人阶级已经具有相当的觉悟。

在斗争的方式上，提拉克与温和派领导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温和派主张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来获得某些民族的权利，提拉克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乞讨”，这种方法不可能从英国人那里获得什么权利的。他主张，要想实现印度自治，就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给英国殖民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让步。1905年，他在国大党激进派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消极抵抗的思想。所谓消极抵抗，就是发动群众采取非暴力的形式进行反英斗争，例如罢工、罢市、抗税、不替英国人做事等等。与此同时，他也并不排除进行暴力斗争的可能性。他公开宣传说：“如果窃贼进入我们的房屋，我们手中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驱走，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关在屋内，把他们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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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05—1908年民族运动高潮中，提拉克非常关心秘密组织的建立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并且亲自参加了一些有关的活动。

提拉克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司瓦拉吉”——印度自治，那么，如何实现自治呢？在他看来，印度要实现自治，就必须唤起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鼓动他们投入民族斗争的行列。对于提拉克来说，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发动群众，如何把那些贫穷落后、没有文化的下层群众动员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目光集中到宗教上。他看到了印度教在民众中的神圣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便将印度教作为思想武器，去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

首先，在浩瀚繁多的印度教经典中，提拉克选择了《薄伽梵歌》作为教育群众的理论武器。他赞扬《薄伽梵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著作，它不仅是印度“吠陀宗教树上所结的最甜蜜而不朽的果实”，而且也包含了“东西方一切形而上学和伦理的原则”，如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康德、尼采的原则等。《薄伽梵歌》一书描述的是，克里希那大神与般度族首领阿周那在战场上的一番对话。阿周那率领大军与俱卢族的军队对阵，面对厮杀，他见敌阵中有许多自己的亲友和师长，便产生怜悯之心，无心再战。这时，化身为阿周那御手的克里希那大神与他展开一番对话，教导他不应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只有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天职，才是对神的忠诚，才是最高尚的行为。在克里希那的教导下，阿周那终于抛弃个人私情，以武士的天职为准则，英勇作战，打败了俱卢族。以前的印度教哲学家们在解释《薄伽梵歌》时，都回避克里希那大神主张行动、主张为正义而战斗的教导，而去宣扬经典中那些主张消极遁世的伦理道德和瑜伽思想。与他们相反，提拉克在解释《薄伽梵歌》时，恰恰强调为真理和正义而积极行动、忘我战斗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我与所有注释者不同，我认为，《薄伽梵歌》教导人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行动。”“积极行动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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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印度教的思想家一般都宣扬：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脱，就必须超凡遁世，抛弃一切尘世的欲望，远离现实社会才行。而提拉克却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现实社会上为世人服务，就是为神的意志服务，就可以达到解脱。他在《薄伽梵歌的奥秘》中说：“如果一个人寻求与神相结合，他必须也寻求与他周围的世界相结合，并为这个世界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和神的结合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三个因素中只有两个因素（人和神）的结合，而把第三个因素——世界遗忘了……为世界服务，同样也是为神的意志服务，这是最可靠的解脱之道。这种解脱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才能达到，而不是抛弃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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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人们行动的目的乃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普世和谐中的人类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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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拉克通过对《薄伽梵歌》的解释，宣扬积极行动、“为世界服务，就是为神服务”的思想，其目的是要改变传统印度教悲观厌世、逃避现实的观念，鼓励广大教徒为祖国的独立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薄伽梵歌》是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圣典，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旦印度教徒认识到《薄伽梵歌》教导他们为祖国而战就是为神服务，就可获得解脱，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无比的宗教激情，毫不犹豫地为神去英勇战斗和献身。提拉克就是借助《薄伽梵歌》的这种巨大影响力，来鼓动和教育民众的。

其次，提拉克利用印度教观念论证“司瓦拉吉”，使民族主义政治纲领与宗教道德理想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印度民众的政治和社会活动都是靠某种信仰的力量来推动和维持的。因此，在印度这个国度，政治离不开宗教，任何政治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达摩之治”（Dharmarajya，指“用印度教的道德法则所治理的社会”），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自治等都属于宗教的“达摩”或宗教的神圣职责。什么叫“达摩”？“达摩”是印度教教义中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涵义是“支持”、“支撑”、“维持”，后转化为“本质”、“本性”、“法则”等；从哲学的角度看，它表示“支持事物存在的内在法则”、“万事万物固有的本质”等；从道德的意义上看，它是表示“人必须履行的道德准则或社会义务”。所谓“达摩之治”，就是用印度教的道德伦理法则来治理国家或社会。为了使广大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民族主义的纲领——“司瓦拉吉”，提拉克则把这个词与印度教的“达摩”联系起来，用“达摩”来论证“司瓦拉吉”的重要性。他公开向群众宣传，“司瓦拉吉就是我们的达摩”，“没有司瓦拉吉，我们的生活目的和我们的达摩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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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他从政治、道德、精神三个方面解释“司瓦拉吉”这个词。从政治上说，它表示自主、自治、印度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从道德上说，实现印度的自治乃是广大印度教徒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和天职，如果不能达到自治，他们就无法实现道德的最高准则；从精神上说，实现自治还是印度教徒追求的精神目标，只有达到自治，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的精神自由。

“达摩”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提拉克用这种观念来解释和论证“司瓦拉吉”，就是要使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深入人心，鼓动印度教徒像履行宗教义务那样去为民族的自治而英勇奋斗。

另外，提拉克还发起庆祝象头神节，以此团结和教育广大印度教徒。象头神是印度教中一个普通之神，传说它具有巨大的力量和强健的记忆能力，能够解决各种难题、排除各种障碍和险阻。因此，它被人们视为力量和智慧的象征。本来，象头神节在印度教中也是个普通节日，一般都只在家里进行祭祀，而不采取公共庆祝的形式。但是，提拉克却选中了象头神，认为它代表神的力量和智慧，能够帮助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创立伟大的事业。因此，他从1893年起就在马哈拉施特拉地区发起了庆祝象头神节的活动。他把这个节日搞成大型的、群众性的庆祝活动，一年一度，每次持续十天。节日期间，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宗教讲演、学术讨论、娱乐活动、游行集会等。所有的印度教徒，不分种姓、性别和贫富，都可以参加。没有几年，象头神节就成了马哈拉施特拉地区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活动，而且扩展到全国各个地区。提拉克组织这样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把广大民众联系、团结在一起。

总之，提拉克就是通过以上各种方法把政治与宗教、把他的民族主义理想与印度教学说紧密地结合起来，利用宗教对群众的吸引力，去发动广大群众投身反英斗争，使民族主义运动从少数人的改良活动转变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

三、奥罗宾多的“精神民族主义”

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年）是印度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亦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激进派的杰出领袖。他曾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第一次高潮中做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

1872年8月15日，奥罗宾多出生于加尔各答。七岁时，父亲送他到英国读书。1889年毕业于伦敦的圣保罗学校，翌年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文学。在校期间，他关心祖国前途，热心政治活动，曾参加印度学生组织的秘密团体“莲花剑社”。1893年回国，起初在巴罗达大学任英文教授，后任副校长。不久，他加入国大党，对国大党在民族运动中的软弱和妥协深感不满。他经常发表文章，批评国大党领导人的温和路线和脱离群众的领导方法。1906年，他辞去了巴罗达大学校长职务，投身于孟加拉人民的反分治斗争，成为孟加拉民族运动的公认领袖。他领导群众公开抵制英货运动，而且还组织秘密团体，准备武装斗争。1908年5月，被殖民当局逮捕，坐牢一年。出狱后，他仍然出版报纸，发表演说，号召民众进行非暴力的斗争。1910年4月，为了躲避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来到印度的法属殖民地——本地治里。此后，他脱离政治运动，潜心著书立说，创立修道院，畅想用印度教的精神哲学来改造社会和人类，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从1893年回国到1910年脱离政治活动，奥罗宾多从事民族主义运动十七年。在这十七年中，他创办报刊、出版著作、发表文章、到处做演讲，宣传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观，故历史学家称之为“精神民族主义”。所谓“精神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宗教民族主义，是以印度教的精神哲学和理想为基础的特殊的民族主义。其内容主要包括：

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宗教。奥罗宾多深知宗教在印度民众中有巨大影响力，因此他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情和宗教精神注入到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他在一次演讲中公开说：“民族主义并不单纯是政治纲领，民族主义是一种宗教，一种来自神的宗教。”
 
[6]

 在他看来，自由、平等是神赋予人的天然权利，要求民族自治和平等也是神赋予各个民族的天然权利。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民族主义运动正是神发起的，是神的呼唤。印度人民争取“司瓦拉吉”的斗争，就是完成神赋予的争取自由的使命，就是对神的崇拜和忠诚。他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宗教信条”，民族解放是“宗教祭祀”，消极抵抗是“证悟神灵”，为祖国而牺牲就是“解脱的道路”等。这样，他就把民族主义和宗教完全结合在一起，把民族主义完全宗教化，试图用神的力量去组织和鼓动群众投入民族主义斗争。

实现自治是印度作为人类精神指导者的必要条件。奥罗宾多认为，印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实体，而且是一个精神实体。印度文化的基石是精神性。印度的历史使命是在精神方面指导人类，促使人类的精神完善，在人类的精神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唯物质论，即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和物质享乐，而忽视人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完善，因而导致社会的不平等、残酷的竞争、野蛮的侵略和战争等。而印度文化，特别是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学，则正好相反。它轻视物质享受，而注重精神追求，主张人们应当通过不断的瑜伽修行，抛弃各种私欲，净化灵魂，完善道德，真正建立起人与人相互和谐、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精神境界。既然印度文化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印度就应当承担起作为人类精神指导者的使命，以促进人类的精神进化。奥罗宾多认为，这是一项最伟大的事业，但是，印度要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第一步就必须实现自治，只有实现自治以后才能去指导人类的精神发展。因此，自治是印度履行指导人类精神使命的必要前提。他说：“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时候：没有政治的主权，我们就可以重新实现精神的伟大……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如果没有自由和公开的精神活动，那么人类精神完善的计划也将是无效的。”
 
[7]

 又说：“民族运动的成功，包括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的成功，对印度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欧洲更为必要。全世界都希望看到，印度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从而使印度成为她本来的样子。”
 
[8]

 这两句话是说，一旦印度成为自由的国家，它就能够恢复历史的尊严，复兴传统文化，承担起指导人类精神进化的历史使命。

祖国母亲就是女神，为祖国献身是对神的最高奉献。奥罗宾多在他的“精神民族主义”中竭力鼓吹祖国的神圣性。他把印度比喻成伟大的母亲，英雄的女神。这位女神具有无限的、神圣的“萨克蒂”（sakti，力），这种“萨克蒂”可以把所有的印度人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个强大的统一体。什么是“萨克蒂”呢？在奥罗宾多的家乡孟加拉地区盛行印度教的一个教派——性力派，此派主要崇拜各种女神，如难迈丹女神、时丹（迦利）女神等。他们认为，女神是最高之神，女神的性力，即“萨克蒂”，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源泉，是最神圣的力量。奥罗宾多力图把这种性力崇拜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把孟加拉人民对女神的崇敬与热爱转变成对祖国母亲的崇敬与热爱，以此鼓动民众投身民族运动。因此，他主张，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热爱祖国母亲，热爱祖国母亲就是热爱女神，应当在为祖国的服务中感到无限的欢乐，在为祖国的牺牲中感到自豪和骄傲。他说，如果母亲—女神受到别人的欺辱，我们这些信徒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为保卫母亲而英勇献身。这种牺牲和献身是最完美的，这种献身的人不仅是政治斗士，而且是宗教的圣徒。

奥罗宾多的“精神民族主义”，实质是一种宗教民族主义，一种把印度教精神哲学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政治学说。提拉克只是借助印度教教义来解释和论证他的民族主义，而奥罗宾多则更前进了一步，他把民族主义直接看作一种宗教，把民族主义完全宗教化了。

四、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和“坚持真理”斗争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年）是印度现代史上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他不仅领导印度人民驱逐外国殖民主义者，赢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非暴力主义学说，为人类精神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甘地受到印度人民的极大崇敬和爱戴，他在印度人心目中不单是一位民族大英雄（即“圣雄”），甚至被崇拜为神。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于今古吉拉特邦的波尔班达尔。父亲在当地的土邦政府做过首相。父母都是虔诚的印度教毗湿奴派信徒，但思想开明，尽力使子女接受现代教育。甘地自幼就是在印度传统宗教、伦理和现代西方教育相混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1889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学，1891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1893—1914年，在南非的一家印度商行担任法律顾问。此间，他亲身感受到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压迫和歧视，毅然领导印度侨民反对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在这种斗争中，他提出了“坚持真理”和“非暴力抵抗”的学说，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因而赢得广大印度侨民的赞颂。1915年，他回到印度并立即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1920年，成为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全身心领导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三次被捕入狱，十五次绝食，为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8年1月30日，不幸被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杀害。

甘地与其他政治家不同，他的传统观念和宗教意识相当浓厚。在他看来，政治与宗教是不可分的，离开了宗教，政治就失去了灵魂；而离开了政治，宗教也不能实现任何理想。因此，他一生都力争把政治与宗教结合起来，成为“圣人式的政治家”。甘地在民族运动中所创立的非暴力主义学说，就是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典范。他一直把这种学说作为他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他领导的各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指导原则。应当说，这种非暴力学说在鼓动和团结广大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在继承印度传统宗教学说的基础上，并吸收基督教和一些西方现代思想而形成的。其主要渊源于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学以及耆那教和佛教的伦理道德思想，亦受到基督教《新约》、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的心中》、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公民不服从》、英国作家罗斯金的《直到这最后一个》等著作的深刻影响。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一个独特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是以“真理就是神”、“坚持真理”、“非暴力”、“目的与手段”，以及相关的政治学说为核心的。其主要内容包括：

真理就是神。甘地明确指出：他所谓的“真理”就是神。他说：“过去我内心深处一直认为，神虽然是神，但神是高于一切真理的……然而两年以前，我向前迈进了一步，开始说‘真理就是神’……这个结论是我在坚持不懈地寻求真理之后才得出来的。”
 
[9]

 为什么甘地要把真理与神等同起来呢？在他看来，神这个概念是暧昧的、不精确的。不同的人可以给它以不同的解释，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神论的、多神论的、泛神论的或自然神论的。另外，各种宗教都有自己崇拜的神，如佛教信仰佛陀，伊斯兰教信仰安拉，基督教信仰上帝，印度教各大教派皆有自己崇信的神灵。因此，用某一种“神”的观念很难使不同信仰的人联合和统一起来。甘地认为，“真理”的概念不同于神，它是鲜明而精确的，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不会拒绝真理的存在。所以，他把真理与神等同起来，就是为了给不同信仰者提供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观念，使这种观念具有把一切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他强调“真理就是神”，无非是想借助“真理”一词的号召力，把印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姓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国殖民者，以实现民族独立的目的。

甘地把真理与神统一起来，构成了他的“真理—神”一元论。要探讨甘地的“真理”的含义，就必须了解他的神的概念。他在许多的场合都是从伦理观的角度来描述神，他把神称之为“最高的善”和“爱”，赋予神以道德的含义。他写道：“对我来说，神就是真理和爱，神就是伦理和道德。神是无畏，神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神就是良心。”
 
[10]

 “因为我发现在死亡之中永存着生命，在虚假之中永存着真理，在黑暗之中永存着光明。所以，我推断，神就是生命、真理和光明。他就是爱，是至高无上的善。”
 
[11]

 善与恶、爱与恨、无畏与怯弱、良心与非良心这些概念本来是世俗社会用以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而甘地却把这些概念与神联系起来，断定神就是“无畏”、“爱”、“良心”和“最高的善”，从而使神的概念具有道德的意义。甘地从伦理观的角度论述神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的道德规范神圣化，为人类社会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

非暴力的核心是爱。甘地继承了印度教戒律中的“戒杀”原则，并吸收西方的某些人道主义思想，创立了他的非暴力学说。“非暴力”（Non-Violence）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萨”（Ahimsa）一词。“阿希姆萨”在古代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伤害他人感情。甘地的“非暴力”，虽然承袭了“不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传统意义，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所不同。他认为，如果出于自私的目的去杀生，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是，倘若完全出于无私、爱的目的去伤害生命，这样的行为也不应属于暴力。他说：“假如有一个人手中持刀，到处瞎闯，乱砍乱杀，杀死他遇到的任何人，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活捉他。这时，无论是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受到社会的称赞，并被看作是慈善的人。”
 
[12]

 由此看来，甘地并不像耆那教那样主张绝对戒杀，而是把暴力和非暴力的区别与行为的动机联系起来。凡怀着邪恶目的的行为，才是暴力；而怀着善良或爱的动机的行为，即使是伤害生命，也属于非暴力的范围。

其实，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包括两方面的意义——消极的方面和积极的方面。所谓消极的方面，即指上述的“戒杀”或“不伤害他人感情”的含义。积极的方面，则是要人们主动地、自觉地去爱，爱一切人。所以，他说：“非暴力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
 
[13]

 两个方面相比较，甘地更强调后者，强调非暴力就是“爱”和“行善”等。

甘地的非暴力学说是以“人性善”的理论为前提的。甘地继承了古代奥义书和吠檀多的“梵我同一”学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梵或神的显现。那么，人也不例外，人也是梵或神的显现。人内在的本性，又称之为“我”，就是神性在人体中的代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虽然表面肉体不同，但内在的本性是同一的。人性是神性的代表，人性中先天就含有神圣的善性，但是这种善性往往被表面肉体的私欲所掩盖，而不能显现出来。一旦这种善性被唤醒，即使是恶人也可以转化为善人。因此，甘地主张人们应当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通过自我牺牲和爱的行为，去感化或唤醒犯错误者或敌对者的内在善性，使他们能够改恶从善、改邪归正。如他所说：“非暴力是以一种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
 
[14]



真理与非暴力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甘地的真理学说和非暴力学说，构成了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呢？甘地有一段话对此作了生动的解释：“非暴力与真理是交织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者不可分离。它们正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更确切地说，如同一个光滑的、没有任何印记的金属饼的两面。谁能说出，哪一面是正的、哪一面是反的呢？非暴力是手段，真理是目的。手段之所以作为手段，是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因此非暴力就是我们的最高义务。如果我们注意运用这种手段，或迟或早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15]

 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甘地把真理与非暴力看作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分离；第二，真理是“目的”，非暴力是“手段”。在甘地看来，真理就是神，是宇宙的最高道德准则，也是人类社会统一的基础。内含于每个人的善性是真理或神性的表现，唤醒世上一切人的善性，实现人类的统一和宇宙的最高道德准则，乃是人类的理想和目的。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通过非暴力的手段。

甘地虽然把真理和非暴力的关系比作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是他更强调手段的重要性。他认为，目的是神赋予我们的，固定不变，不是人所能支配的；而手段处于人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是人能够调整和支配的。因此，对于人们来说，不要过多地考虑“目的”，只需在力所能及的“手段”上下工夫就行了。在甘地看来，只要人们不断地运用非暴力，即爱的手段，就能够揭示真理，实现人类的理想和最高道德法则。所以，他说：“手段就是一切。”
 
[16]

 “手段好比一颗种子，目的好比一棵树，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神圣关系就像种子和树之间的关系。”
 
[17]

 甘地突出手段的作用，就是强调非暴力，强调非暴力是人们必须履行的最高义务。

“坚持真理”是运用精神力量去战胜邪恶。甘地的“坚持真理”原则，是他的“真理”和“非暴力”学说在民族运动中的具体运用。“坚持真理”（Satyagraha）一词，原文为古吉拉特文。
 
[18]

 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Satya”意为“真理”，“agraha”意为“坚持”或“抓住”，两者合起来则译为“坚持真理”。在英文中这个词常常被译为“真理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或“爱的力量”。简单地说，“坚持真理”，就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爱的力量去战胜邪恶，战胜罪恶。按照甘地的观点：真理就是神，神性寓居于每个人之中，每个人内中的神性都包含着善和爱。只要人们牢牢地抓住自己内中的神性，依靠内在的善和爱，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这种精神力量，可以感化那些犯错误或犯罪的人，启迪或唤醒他们内在的神性。一旦他们的善性被唤醒，或者说，一旦良心发现，他们就会忏悔自己的罪过，改邪归正。甘地的“坚持真理”，就是试图通过这种精神感化的力量去消除社会各种罪恶现象。

甘地的“坚持真理”原则，是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道德修养为前提的。他认为，一个坚持真理者之所以能够依靠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就是因为他坚定地信仰惟一至上之神，确信每个人内中都具有神性。另外，相信印度教再生和业报轮回的观念也是“坚持真理”的必要条件。在甘地看来，一个坚持真理者能够忘我地追求真理，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也是因为他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使今生得不到善报，来世也必得善报。正因为有这种信念，他才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战胜敌人。

甘地的“非暴力”或“坚持真理”学说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政治学说，它是以印度教教义为主要思想源泉，在印度教哲学和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甘地为了广泛地动员人民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他意识到必须找到一种能使广大民众都能接受的精神武器，因此他面向印度教，在继承印度教教义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非暴力”和“坚持真理”学说。他把这些学说作为吸引和团结民众的思想武器，作为指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文明不服从运动的最高原则。由于甘地身体力行，密切联系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模范地执行“坚持真理”的原则，因此他的非暴力学说在广大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推动民众参加反英斗争曾产生过巨大的作用。

五、“两个民族”理论与印巴分治

20世纪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英国殖民者为了离间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故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致使两大教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一些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的利益，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极力想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1906年，他们在加尔各答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穆斯林组织，名为“全印穆斯林联盟”。这个组织具有教派主义色彩，他们把“保卫穆斯林”、“维护穆斯林的利益”作为根本宗旨，甚至把教派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在1905—1908年孟加拉人民进行“反分治”的斗争中，穆斯林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分割孟加拉对穆斯林有利，因而欢迎英国殖民政府对孟加拉的分割，并且反对抵制英货运动。1907年10月16日，即“分治法”生效之日，孟加拉民众把这一天当作“国丧日”以示抗议，而穆斯林上层分子却把它当节日来庆祝。穆斯林教派主义者的这种分裂行为深深地刺激了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也激发了两大教派的对立情绪。

30年代，穆斯林和印度教的教派主义思潮不断泛滥。1930年，穆斯林著名诗人、哲学家伊克巴尔当选全印穆斯林联盟阿拉哈巴德年会的主席。在这次年会上，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印度建立“穆斯林国家”的设想。他在大会上宣布：“我愿意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斯坦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无论在英帝国之内自治或是在英帝国之外自治，建立一个巩固的西北印度穆斯林国家，我认为至少是西北印度穆斯林的必然归宿。”
 
[19]

 伊克巴尔建立“穆斯林国家”的设想刚一提出来，仅仅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哲学家的梦想”，就连穆斯林联盟领导人也不相信这个想法能够实现。但是，随着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的关系逐步恶化，这个思想渐渐被穆斯林所接受并蔓延开来。

最初，伊克巴尔主张的“穆斯林国家”概念是不太明确的。1933年，一位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印度穆斯林学生，名为拉赫马特·阿里（Rahmat Ali），对这个概念作出了精确的解释。他还为这个新国家创造了一个名字，称为“巴基斯坦”（Pakistan），这个名称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省份的第一个字母所构成，其主要省份有：旁遮普（Punjab）、阿富汗省（Afghan Province，或称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再加上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的一部分。事实上后来建立起来的穆斯林国家确实采用了这个名称，但是当时由于拉赫马特·阿里只是一个学生，他的思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直到1936年，穆斯林联盟主要领导人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年）才真正接受单独成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为了给这种思想制造理论根据，他提出了“两个民族”论。他认为，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两者差异太大，甚至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在一个国家内和睦相处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强调说：“把这样两个民族硬捆在一起，置于同一个国家政权之下，一个作为多数民族，一个作为少数民族，这只能导致不满的日益发展，并最终毁灭为管理这个国家而建立起来的任何结构。”
 
[20]

 因此，他主张，穆斯林既然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理应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国家”。在真纳的鼓动和宣传下，建立穆斯林国家的思想逐步被穆斯林联盟所接受。到了1940年3月，在全印穆斯林联盟拉合尔年会上，他们把建立“穆斯林国家”作为穆斯林联盟奋斗的目标，并且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即著名的“拉合尔决议”。

1947年，在印度反英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决定把它在印度的权力移交给印度人。当年6月，在新任印度总督蒙巴顿的精心策划下，制定出“印度独立方案”，即所谓的“蒙巴顿方案”，并公布于众。这个方案明确规定，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如果他们要求自治，应允许他们成立独立的自治领。按照方案的安排，穆斯林占多数的各省区进行了投票，投票的结果是：东孟加拉、西旁遮普、信德、俾路支、西尔赫特和西北边境省都愿意加入巴基斯坦。7月15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此法案决定：从1947年8月15日起，印度将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当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从此印巴开始分治。在印巴分治的过程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教派大仇杀，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和印穆之间的宗教争端，为以后印巴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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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独立后的社会政治学说

1947年，印度结束了近二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获得了真正的新生。从此印度人民开始掌握自己命运，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新的国家。独立后的印度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走向何方？有关这个问题，印度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些学说代表着现代印度文明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点。在这些学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几种印度教民族主义学说。

一、尼赫鲁三大建国方略——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lal Nehru，1889—1964年）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著名的领袖，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889年11月14日，出生于今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其先辈曾在莫卧儿王朝任高官，父亲是国大党元老，担任过高级律师。15岁赴英国留学，在伦敦贵族学校——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05年回国，投身于甘地领导的反英斗争，30岁时当选国大党主席，此后成为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曾九次被捕，在监狱铁窗中度过了近十个春秋。印度独立后，担任第一届政府总理，后连任17年。建国初期，他领导的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建国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对现代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被人称为他的“三大建国方略”。这三种学说相辅相成、融会贯通，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也是他制定各种治国方针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些思想代表着独立后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走向。

（一）世俗主义

自古以来，印度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姓的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各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猜疑甚至仇恨。特别是在英国统治时期，殖民当局为了分化瓦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故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广大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致使这两大教派矛盾重重、冲突不断。1947年，根据英国人精心策划的“蒙巴顿方案”，按照宗教信仰一个印度被分裂为两个国家，即所谓的“印巴分治”。就在印巴分治的前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仇杀，这种宗教仇杀给以后印度社会的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尼赫鲁作为民族运动的领袖，深深地体会到宗教冲突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早在30年代，他就发表文章批判各种教派主义思潮。印度独立后，他抵制印度教各种教派主义思潮，反对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世俗主义的国家。他领导印度政府制定了各种世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发表文章和讲演阐述他对宗教与政治、教派组织与政府、各教派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些政策和主张，正是他世俗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内容包括：

1.印度必须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

印度独立后，身为总理的尼赫鲁，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印度将建成什么样的国家，是神权的国家还是世俗的国家？1948年，他在阿里加穆斯林大学发表讲演时明确指出，“印度必须沿着世俗的和民族的路线前进”。1949年11月26日，在他的领导下印度制宪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印度第一部宪法。新宪法郑重宣告“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对于“世俗国家”，尼赫鲁解释道：“我们称我们的国家为一个世俗的国家……显然，它并不是指一个不鼓励宗教的国家，它是指宗教和意识的自由，包括不信仰宗教者的自由。它意味着一切宗教都有自由，只要它们之间不相互干涉，并且服从我们国家的基本思想。它意味着少数派教团能够从自己的宗教观点上接受这个立场。它甚至意味着多数派教团也能从自己的宗教观点上充分地落实这个立场。因为这些主要教团有人数上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所以不以任何方式利用这种立场来破坏我们的世俗理想，正是它们的责任。”
 
[1]



尼赫鲁认为，印度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政府就必须公正平等地对待一切宗教，不能把某种宗教定为国教而排斥其他宗教，或者依靠某一教派而轻视其他教派，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宗教和睦相处。要实现这个目的，印度必须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政府。这个政府超越于各种宗教之上，不受任何教派的干预和影响，它制定的各种方针和政策必须是各种信仰者都能接受的，符合全体民众的利益。对宗教组织来说，它们只能从事宗教事务，不得干涉政府，介入政治。有了这样的政府和政策，印度才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从而保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印度只有建立一个世俗的国家，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中世纪的那种神权国家都是把某种宗教作为最高宗教，而视其他宗教为异端，加以排斥和打击。这种国家体制不符合现代世界的民主潮流，也不符合现代印度的国情。

2.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一律平等

尼赫鲁指出：印度所建立的世俗国家，并不是不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而是保证一切宗教都能自由发展，甚至保证不信仰宗教者即无神论者的自由。在处理宗教事务中，世俗国家保持中立的态度，决不偏袒某一宗教而打击其他信仰，也不允许某种宗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它是把一切宗教都放在“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水平上”，一视同仁，公平平等对待之。尼赫鲁反复讲：“我们在我们的宪法中宣布，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国家。这意味着给一切信仰以同等的尊重，给一切信仰的人以同等的机遇。”
 
[2]

 “我们将建立一个自由的，世俗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任何宗教和信仰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受到同样的尊重。”
 
[3]



3.不给任何教团以特权，仅保护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少数民族或社会集团

多数派教团与少数派教团之间的矛盾在印度一直是很尖锐的。印度独立后，某些少数派教团，如穆斯林和锡克教的社团都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以保护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对于宗教少数派及其特权问题，尼赫鲁始终站在世俗主义的立场上予以处理，以促进国家的安定团结。他说：“印度全体人民都应当受到保护，并且有权获得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公正，地位和机遇上的平等，思想、语言、信念、信仰、崇拜、择业、结社和行为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服从法律和公共道德。”
 
[4]

 由于尼赫鲁坚持每一个印度公民和社会团体都应当从国家那里得到同样的保护和权利，因此他不主张给予任何少数派教团以特权。在他看来，要求特权的观念，对于少数派教团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特殊的保护和权利，会导致这些集团对外来帮助的依赖，削弱它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能力。这些特权也会使他们脱离其他集团和全体公民，从而产生超俗离群的孤立感。另外，给予少数集团以特权，还会引起其他集团对政府的猜疑和不信任，故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

虽然尼赫鲁不主张给予任何教团以特权，但是他主张给予那些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的少数民族或社会集团以特殊的待遇和保护。他认为，印度有一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的部落民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十分落后的，他们的落后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造成的，是长期缺乏机遇和被其他集团压制的结果。在现代世界上，任何真正的社会进步都必须由社会的各个集团共同参与，并肩前进，否则落后的民族就会阻碍其他民族的进步。因而，他赞成对那些经济和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提供特殊的照顾和关怀。

4.消除种姓差异，主张社会平等

尼赫鲁世俗主义的核心，是要消除以宗教、民族和种姓为基础的一切差别，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他认为，印度教内部施行的种姓制度与教派主义是同样危险的。倘若这种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它就会阻碍社会的民主和平等，从而成为破坏世俗国家的基础。因此，他主张消除种姓差别和歧视，对低级种姓和贱民给予特殊的照顾，实现种姓之间的平等。

自古以来，印度教社会就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所有的印度教徒都分别从属于许多大小不同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被称为“种姓”或“次种姓”。印度教法典对各个种姓的职业、婚姻、起居、饮食、礼仪、道德以及各种姓之间关系都做了严格的规定，从而使种姓关系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是以明显的等级差别和等级歧视为根本特征的。这种差别和歧视表现在职业、教育、法律、婚姻、仪礼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各种姓的职业是世袭的，而且固定不变；一个印度教徒生下来，就必须按照本种姓的传统职业谋求生路，不得违背。另外，高级种姓者不能与低级种姓者结婚，亦不能与他们一道进餐；低种姓者或贱民被视为“宗教不能拯救的人”，不能学习宗教经典，也不得入庙朝拜神灵。

种姓制度是印度教肌体中的痼疾，尼赫鲁对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揭示了种姓制度的种种弊病：首先，这种制度“鼓励分裂，使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其次，它“导致某些社会集团被压抑”，使大批人的品格降低，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教育、文化和经济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其三，种姓制度体现了“贵族思想”，“显然与民主和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指出：“种姓制度可能是我们国家中最危险、最具有隐患的事情。当种姓制度刚出现的时候，它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在最近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它削弱了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它把我们分割为许多小的集团，把我们分成许许多多的等级，有的人被称为高级种姓，有的人被称为中级种姓，有的人被称为低级种姓。这样就使这种不平等永久化了，一个集团总是被另一个集团所剥削。我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衰败和落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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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独立以后，为了消除种姓差别，尼赫鲁政府明确宣布废除贱民制，并且采取许多措施保护低种姓和贱民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例如，把政府公职人员的一定名额留给贱民，每年大学招生为他们保留相当数量的名额，并在提供助学金和学生宿舍方面给予照顾，以及优先向他们发放信贷等等。

5.印度必须在思想和感情上达到统一

尼赫鲁世俗主义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他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印度今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保护国家的统一”。他深知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一方面，各民族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经历和目标，一种感情上的强大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分离主义或分裂主义的势力，这些势力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兴风作浪。这些分裂主义势力主要来自教派主义、种姓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印度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必须克服各种分裂主义的倾向，达到思想和感情上的结合。1955年，他在喀拉拉邦的一次讲演中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强调一个明确的、大家都赞同的道理。我强调的就是印度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是我们已经获得的政治统一，而且是某种更深远的东西——感情上的统一、思想和心灵上的结合、对分裂主义情绪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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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各民族在感情上的统一，尼赫鲁极力提倡一种“宽容精神”。他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印度自古就有一种伟大的宽容精神。早在佛陀时代印度就倡导这种精神，今天的圣雄甘地又为宣传和实践这种精神而英勇献身。所谓“宽容”，意味着能容忍别人的观点，不仅容忍与自己相同的观点，而且容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宽容”取决于对他人的了解，只要了解了对方的生活和思想，就可以产生对对方行为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宽容”是一种心理状态，只要具备这种宽容心理，就能排除一切狭隘的教派偏见和仇恨，也能够消除各种姓之间和各地方之间的思想障碍。尼赫鲁把“宽容精神”看作是印度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他认为，在今天激烈变化的社会中尤其应当提倡这种精神，只有依靠这种精神才能使各民族人民在心灵和感情上达到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

尼赫鲁的世俗主义学说，不仅是他领导的印度政府，而且也是后来历届政府处理宗教、民族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指导方针和理论基础。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独立后印度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甚至影响到印度的各种法律法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在评论这种学说时，历史学家鲍列斯·查特吉说：“尼赫鲁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世俗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有4500万穆斯林没有选择去巴基斯坦，而且能够和平地生活，并信仰着他们所喜欢的宗教。”
 
[7]



（二）民主主义

尼赫鲁的民主学说也是其治国方针的理论基础。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受到西方人道主义、议会民主和各种政治学说的影响。在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他一直把在印度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独立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印度政府制定了新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并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成人普选制等一系列制度，以确保社会的民主与平等。虽然尼赫鲁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并不是照抄西方的模式，而是根据印度的国情对民主概念做出新的阐释，创造出一套具有印度特色的民主观点。

他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民主概念：

1.民主是实现个人自由与发展的保障

尼赫鲁从实现个人的价值方面论述民主。他一向对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给予极高的重视。他认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必须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结构，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促进其人生价值的实现。他在《世界历史的一瞥》中，多次论述到人的思想自由、写作自由和意识自由。1946年12月13日，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目标决议》，这个决议确定了印度宪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他在这个决议中强调指出，印度将成为“主权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保证全体人民思想、言论、信仰、崇拜、结社、集会和行动的自由。

虽然尼赫鲁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但是他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或绝对自由。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受到某种限制，以使它不会干扰其他人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要和其他人的自由，甚至和整个社会生活相互协调、相互平衡，只有这样，社会才会是和谐统一的。1951年，他在一次议会会议上讲：“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个人自由的观念必须与社会自由、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相均衡。一个人的自由不应当侵犯其他人的自由。”
 
[8]

 另外，他还提出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才能保证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相和谐。个人的自由需要法律的保护，但是个人的自由也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一旦个人的自由超出了法律的范围，那他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可以制止那些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2.政治的自由平等是民主的基础

尼赫鲁从政治的角度论述民主。他认为，政治的自由和平等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政治的自由和平等是基础，其他的平等都是建立在政治平等之上的。他着重从民众主权、成人选举权、负责任的政党等方面阐述他的政治民主思想。

民众主权。尼赫鲁强调人民的主权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国家和政府使用权力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他说：“我们所承认的惟一的最终权威和最高的权力就是人民的意志，最终起作用的惟一的事情乃是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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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表达印度人民愿望的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制宪会议来制定一部体现人民意志和权利的新宪法。首先，通过民众选举的办法选举出制宪会议的代表；然后，必须组织好制宪会议，最大限度地代表民众，制定出一部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通过制宪会议制定新宪法，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印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惟一途径。

民众的主权还表现在人民有权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人民的这种权力只能通过他们选举出的代表来表达。按照印度新宪法的规定：国会议员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国会有权修改宪法并有权监督政府。政府的一切重大政策一定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政府各部部长有责任就重大问题向国会报告，并回答议员的质询。国会有权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迫使不负责任的政府辞职。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政府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它只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者”；如果政府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则有权改换政府。

成人选举权。尼赫鲁主张，选举是民主政治程序中重要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能舍弃的。人民参政的权利只有靠选举来体现，通过选举可以反映出全体选民对国家重大事务的观点，也可以使选民选出他们信任的代表。政治民主就是建立在人民对国家大事、对选举代表的浓厚兴趣之上的。他深知选举也有弊病，并不是每一次选举人们都能成功地选出反映自己意愿的代表。克服选举弊病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扩大选举人的范围，采取成年人选举制。所谓“成人选举制”，是指所有成年人，不分男女，不受任何财产资格和教育程度的限制，一律都有选举权。绝不能因为财产少和教育程度低，而剥夺一些人的选举权。那些不识字的农民在农村的问题上，可能比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有发言权。

负责任的政党。他认为，在民主政治中政党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党，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选民，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民选的政府都是通过政党来组织，通过政党来行使权力的，所以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党对于组织好政府、管理好国家是十分必要的。各个政党在竞选之中把自己的纲领公布于众，并且宣传自己纲领的优点以及其他政党纲领的不足，这样就可以帮助选民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促使他们监督各政党纲领的实行。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志，这些观点和意志只能通过多个政党才能充分表达出来。因而他赞成多党制，认为当一个政党执政时，其他政党进行监督是完全必要的。

3.民主包含着经济与社会的平等

尼赫鲁亦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论述民主。他指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光有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权，那么这种政治平等也会伴随着投票的结束而化为零。经济的平等与政治的平等是同样重要的，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就毫无意义。他说：“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的，而且必须是经济上的和精神上的。只有到那个时候，人才能够发展并实现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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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谈到社会平等的重要性。人的平等权利包含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等、社会的平等和文化的平等等。生活是一个整体，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假如一个人在社会方面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那么也会影响到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因而，在民主的概念中，社会的平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尼赫鲁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就是指“机遇均等”，即每个人不分民族、宗教、种姓和肤色的差别，都能获得充分发展自己的同等机遇。在他看来，今天的印度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的社会差别和歧视，如教派之间的歧视、种姓之间的歧视以及对山区部落民的歧视等等。这些社会的不平等严重地阻碍着印度的民主进程。为了促进印度的社会平等，尼赫鲁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消除社会差别和歧视，保护低级种姓和落后民族的地位和利益。

4.民主也是公众的自我修养

尼赫鲁还从道德的角度论述民主。他认为民主最终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因此在民主的概念中除了包含个人自由、政治和经济的平等之外，还应当包含广大民众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他所说的“自我修养”，是指广大民众都必须接受必要的教育，自觉地进行训练和修养，从而提高全社会的道德和精神水平。在他看来，民主在本质上需要高质量的人，需要自我修养高的人；在一个道德水平不高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因此，高尚的道德和精神修养乃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经过讨论以后，少数人的观点应当服从多数人的观点，就是高尚道德修养的表现。所以，他说：“你可以从一百个方面给民主下定义，但是其中肯定有一个定义就是民众的自我修养。被迫的训练和自我的修养越充分，民主的发展水平就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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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以后，在印度的民主化进程中，尼赫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主要功绩还不是在对民主概念的解释上，而是他能够冲破各种阻力，将民主观念转化成各种法律和政策，贯彻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建国初期，印度是一个经济和文化上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各种封建残余、宗教仇恨、种姓歧视、社会偏见严重地阻碍着印度的民主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能够克服各种艰难、排除一切责难和阻力，在印度推行和贯彻他的民主思想，并在印度初步建立起民主的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对以后历届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印度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

尼赫鲁早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印度独立后，他为了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实行了许多类似社会主义的方针和政策。1955年，他郑重提出了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尼赫鲁社会主义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颇具印度特色的理论。实际上，这种理论是尼赫鲁将他理解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东西以及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主要内容包括：

1.实行“混合经济”——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举

尼赫鲁懂得，要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和不断地增加社会财富。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社会财富大大丰富的基础上，才能保障人人都有同等的机遇并过美好的生活。因此，他根据印度的国情，把实行“混合经济”的政策作为发展印度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战略方针。

独立初期，印度政府从英国殖民者手中接受了铁路、邮电、港口和军火等企业，这是印度最早的公营经济。当时，尼赫鲁政府曾打算用高额补偿金的办法将一些私人大企业收归国有，以组成一定规模的公营经济。对此，一些私人企业家反应强烈，放慢或停止了投资，从而导致生产下降。政府马上向这些企业家说明国家并没有制定国有化的计划，以此制止私营企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出第一个工业政策，在这个政策中明确地提出了公营与私营经济并举的“混合经济”方针。所谓“混合经济”的方针，就是允许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同存在于一个社会中，让它们有各自经营的范围，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公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收益较少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军火工业、公共设施、重要的金融机构等。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政府也大力扶植私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积极扶植私人大财团经济的发展。虽然印度政府也采取一些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的措施，如实行垄断和贸易行为法、工业许可证制度等，但总的说来，扶植是主要的。

在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上，尼赫鲁说：“……公有企业部门无论在绝对方面，还是在相对方面都必须明显地增长，实际上现在就已经增长了。但是，私有企业并不是不重要的，它将起重要的作用，即使它逐步地或最终将会消失。公有企业将要控制也一定能控制我们经济上的战略重点。私有企业，正如我们在工业政策决议中所宣布的，也会得到受到某种限制的相当广阔的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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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公营企业在印度的国民经济中必须不断扩大，最终占有主导地位；政府只有通过公营企业，才能宏观控制经济的发展，以防止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并且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发展公营企业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私营企业的作用；私营企业是对公营企业的一种补充，也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有调动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两种积极性，才能真正加速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

2.制定经济计划，协调各方面发展

制定经济计划，以协调和促进经济发展是尼赫鲁一贯的思想。早在1938年，在国大党的提议下，印度就成立了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它由十五个委员加上各省政府的代表和一些愿意合作的土邦代表所组成，委员中有著名的企业家、金融家、经济学家、教授、科学家以及工会和乡村工业协会的代表。当时，尼赫鲁就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由于他对制定经济计划十分感兴趣，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国家发展十年计划，目标是使国家财富增长两三倍，尽可能达到自给自足。但是，这个计划在当时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是无法实现的。后来，他总结道，在印度任何计划的实现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获得民族独立，排除外国控制；另一个是要有一个健全的、获得民心的政府来组织实施。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政府一开始就主张：实行经济计划，确保发展目标。1950年，在他的建议下，政府成立了计划委员会。他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1951年印度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6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3.6%，工业生产增长25%，农业生产增长22.2%，为以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此后，尼赫鲁政府又制定并实施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56—1966年）。

尼赫鲁认为，当一个国家或政府确定了经济发展目标以后，就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加以实施；假如没有一个适当的计划，它的发展目标则很难实现。其次，计划的本质是调节各方面的工作，使之协调发展。一个政府只有通过经济计划，才能从宏观上控制经济的发展，检查和协调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持续地发展，以防止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第三，只有通过计划，政府才能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只有通过计划，才能限制各种差别的扩大，保证财富的公正分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

3.公平分配财富，保证社会平等

尼赫鲁深知，印度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且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他才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能解决印度的问题，要解决印度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主张消除依靠土地和资本的特权集团，所以它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缩小差别，保障平等。1936年4月12日，他在勒克瑙的一次国大党会议上说：“我确信，解决世界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社会主义。当我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我不是从含糊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而是从科学的经济的意义上应用的。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还具有比经济原理更广泛的意义。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人生哲学。我认为，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消除印度人民的贫穷、大量失业、落后和被奴役的地位。它将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上导致一场巨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并且消除依赖土地和工业的特权集团以及封建专制的印度国家制度。这意味着消除私有财产，除了有限的财产之外，要用合作服务的更高观念来取代现存的利益制度。这意味着我们在本能、习俗和欲望上的最终改变。简言之，这是指一种新的文明，一种与资本主义秩序完全不同的文明。”
 
[13]



1955年尼赫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以后，他虽然没能在印度消除私有制，但是他在许多场合都更加强调要给予每一个印度公民以平等的机遇，要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消除社会差别等等。如他所说：“我们的理想是在印度建成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我们的理想是使印度的每一个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具有同等的机遇，消除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个目标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它意味着要依靠训练、教育和许多其他的方法来完善人。”
 
[14]

 “从实际的观点出发，在印度的确没有很多的东西供人分配，因为我们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必须生产更多的财富，然后平等地分配这些财富。”
 
[15]



4.倡导合作精神，提高民众道德水平

尼赫鲁认为，在“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中不仅要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水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竞争和惟利是图，在这种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们在精神上缺乏安全感，常常处于紧张状态或某种病态之中。而社会主义不仅要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因此，在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必须培养一种合作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和仁爱的精神，要用这种合作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来取代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思想，只有这样人们在精神生活上才能真正享受到欢乐和幸福。但是，尼赫鲁强调，培养人们合作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他说：“关于社会主义可以说很多，但是我想强调一点。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是以某种贪得无厌的社会为基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贪得无厌的倾向是我们身上固有的本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摆脱这种贪得无厌的倾向，要用合作的精神来取代它。你不可能用某种法律的办法即刻产生这种变化。这里肯定有一个长期教育人民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你不可能完全成功。”
 
[16]



5.提倡民主，主张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当尼赫鲁宣布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以后，他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起来”，以至于在他临终之前又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1957年，他在一次演讲中郑重指出：“我们已经明确地接受民主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种方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因为我们认为，民主的方式最终可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因为我们要实现个人自由的伟大价值，正如我们在宪法中所说的；因为我们想使人的创造和冒险精神得以发展。对于我们来说，光生产世界上的物质财富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更高的生活标准，但是不要以牺牲人的创造精神、创造能力和冒险精神为代价，也不要牺牲各个时代使人保持尊严的一切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民主并不单纯是一个选举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和平的、法律的方式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17]

 经过几年的实践之后，1964年1月（逝世前的几个月），他在布巴内斯瓦尔的国大党会议上又进一步阐述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并且正式提出在印度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

在尼赫鲁看来，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相互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但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一种是社会主义，这两种体系各有其优缺点。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他越发认为，社会主义虽然主张经济上的平等，但是缺乏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只强调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忽视个人的价值和自由；社会主义实行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在印度是不适用的。资本主义虽然缺乏经济上的平等，但是它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是有价值的，在印度还是可行的。因此，他想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出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民主社会主义”。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试图把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平等思想综合起来，融会为一个整体。正如60年代他对记者R.K.卡兰吉亚所说的：“从印度的经验和试验中可以看出，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综合是可以出现的。这种综合就是通过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制这两者的精华结合起来。”
 
[18]



6.反对暴力，主张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受甘地思想的影响，尼赫鲁向来不赞同用暴力的手段去进行社会变革。即使是在30年代，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处于最高潮时期，他对苏联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在《自传》中说：“我早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苏联使我很感兴趣。但是，苏联有许多事情我不喜欢——例如残暴地取缔一切反对的意见，什么事情都要搞成一模一样，在执行政策时采取不必要的暴力（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19]



步入晚年，尼赫鲁则更加倾向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他认为用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只能造成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仇恨和对立，即使问题解决了，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只有通过和平和法律的手段，才能真正解决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在实现“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问题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所采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而主张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法制的方法。他在许多场合重申：“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和平和法制的方法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也是今天印度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任何强迫或强制的方法，我们必须赢得人民的赞同和合作。”
 
[20]

 “社会主义包含着合作和消除障碍。关键的事情是要记住，我们必须通过和平和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变革。”
 
[21]



以上几点是尼赫鲁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和实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政策，无疑是20世纪中叶印度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社会主义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美各国所实行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具有印度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物。但是，这种思想对独立后印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将对未来印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独立后一种带有教派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这种思潮的理论核心是排斥穆斯林，“复兴印度教社会”，“振兴印度教传统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它最初产生于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独立以后，尼赫鲁政府坚决贯彻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世俗主义政策，因而教派冲突大幅度减少，此种思潮也一度受到较大的抑制。但是，到了80年代，由于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兴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又重新抬头和泛滥，并对印度社会发生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说有萨瓦尔卡的“印度教国家论”、戈尔瓦卡尔的“国家虔信论”和乌帕迪雅耶的“达摩之治论”。

（一）萨瓦尔卡的“印度教国家论”

萨瓦尔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年）是印度教教派组织——印度教大斋会的领袖。1883年5月28日，出生于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青年时代参加过反英斗争，与其兄组织了一个宣传暴力活动的社团，名为“青年印度会”。1906—1910年，赴英国伦敦学习法律，曾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接触。191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流放到安达曼群岛。1937年，他加入印度教大斋会，后来连续七年当选该组织的主席。从那时起，他一直通过这个组织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其代表著作有：《印度教徒特性》、《印度教的意识形态和最近的纲领》和《我们称什么样的人为印度教徒》等。

萨瓦尔卡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首倡者。他最先提出了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理论。此理论主要由四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所组成：“印度教徒”、“印度教”、“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教统一体”。他从教派的立场解释了这些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他的民族主义观。其主要观点是：

关于“印度教徒”，在他看来，印度教徒是继承了自己祖先的宗教和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字、法律、艺术、习俗、仪礼和节日的人们。他们还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块土地——印度斯坦。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加入宗教社团，他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应以社团成员的身份出现。而其他宗教信徒，如穆斯林、基督教徒，虽然生活在印度已有几个世纪，但是他们并不参加印度教社团，也不构成印度教国家的一部分。

所谓“印度教”，他认为，这是一个“由印度教徒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体系”，也是印度教国家固有的部分。“印度教”这个词，不仅包含宗教信仰的意义，而且也包含这种宗教的历史、哲学、文化、语言、文字、道德、法律等等特殊的内涵。因此，信仰印度教的人与其他宗教信仰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有关“印度教民族”，萨瓦尔卡说：“我们印度教徒，尽管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说英语、日语的民族以及印度穆斯林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并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
 
[22]



至于“印度教统一体”，他认为，印度教就是一个宗教、文化、民族、语言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与其他宗教相区别，并且使它的信徒组成了一个国家。所以，他指出：“我们印度教徒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把我们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国家。”
 
[23]



萨瓦尔卡理论的核心是恢复印度教传统文化，增强印度教徒的民族自信心，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其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力图将他们驱逐出印度；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穆斯林的，想把他们排除在印度这个国家之外。如果说在民族运动中这种理论曾产生过某种积极意义，那么在印度独立之后它对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则埋下了隐患。

（三）戈尔瓦卡的“国家虔信论”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鼓吹者是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年），他长期担任印度教社团——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人。1906年2月19日，出生于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普尔市。1928年，毕业于贝拿勒斯的印度教大学，留在该校任教。1937年，曾去加尔各答参加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后来，回到家乡那格普尔，加入国民志愿服务团。1940年，该组织的创始人海德格瓦去世，他被指定为继承人。1940—1973年，他一直担任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三十多年中，他竭力通过这个社团宣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主要著作有：《我们或我们特定的民族性》、《思想集成》和《戈尔瓦卡大师讲演录》（七卷，1974—1981年）。

戈尔瓦卡继承和发展了萨瓦尔卡的“印度教国家”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虔信论”。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印度教徒特质（Hindutva）

戈尔瓦卡指出，要给印度教徒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人，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社会秩序。印度教徒有许多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质，这些特质表现为：

具有崇高的追求。印度教徒的生活不是无目的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要“证悟人的真正本性——潜藏于自身内部的神性”，证悟到这种神性就可以使人达到永恒欢乐的境界。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想是最崇高的，任何权力、地位、财富和名誉都无法与之相比。

信奉轮回观念。印度教徒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中继续生存，人这样不断地生存下去，直至达到永恒欢乐的境界。戈尔瓦卡说：“轮回理论是印度教的灯塔，它放射出一种永恒希望的光辉。”
 
[24]



富有无私奉献精神。印度教主张培养信徒的无私奉献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他们才能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才能实现与神的结合。印度教哲学教导人们，“要以无私忘我的精神去做你的工作，履行你的义务”。“为人类服务，就是为神服务——这是我们人生哲学的一个特点。”

崇尚内在的精神力量。印度教徒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轻贱外在的、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的、精神的东西。其他的民族都崇拜伟大的帝王或军事英雄，但在印度教社会里却不是这样，伟大的帝王和军事领袖都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的半裸体的圣徒，因为他们身上更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才是永恒的。

戈尔瓦卡认为，这些特质是其他民族的人所不具有的，只有具备了这些特质的人才称得上是印度教徒。

2.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

在论述印度教国家之前，戈尔瓦卡首先提出了构成国家的三个要素：其一，一个国家必须具有一块可以确定的、有边界的土地；其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都有一种归属感，这块土地为他们的繁衍、生存提供了保证，他们热爱它，把它视为自己的祖国；其三，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可能不是一个群体，即使是许多群体，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历史、信仰、文化、情感和传统，他们为着共同的追求而集聚在一起。他说，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中，只有印度教徒才符合作为这个国家居民的标准，因为他们热爱印度，把印度视为自己的母亲或祖国。另外，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有良好秩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习俗、仪礼，也有共同的爱和恨，以及共同的利益。

戈尔瓦卡断言，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实于这个国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检验民族性的心理标准。他说：“一个人出生或成长在一块土地上，而不具有与此相适应的心理类型——这个事实就不能使这个人获得属于这块土地的一个民族的身份。其实，心理的忠诚才是检验民族性的普遍标准。”
 
[25]

 在他看来，那些在印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穆斯林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热爱、不忠诚于这个国家。他们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抱有敌意”。至于印度的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国际基督教传播运动的代理人”，因而“拒绝忠实于这块土地，拒绝作为这块土地所留下的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借助这种理由，把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排斥在印度教国家之外。

3.“国家虔信论”（Rashtra-bhakti）

戈尔瓦卡认为，近代印度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是印度教本身的软弱和分裂，其责任应归于印度教徒。他说：“正是因为印度教徒缺乏民族意识，缺乏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的有机分支的感情，结果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相互仇恨、忌妒、争吵、不协调——这些缺点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就耗掉了我们民族的生命。”
 
[26]

 在他看来，重建印度的关键在于复兴印度教的文化和精神哲学，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把印度教的各种社团看作是重建印度教国家的主要工具。要振兴印度教，就必须教育广大教徒，力争把印度教中不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把被人破坏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各个社团的积极性，一步一步地恢复印度教的哲学和传统，使每个信徒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忘我的献身精神，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徒的印度。

为了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创立了一种“国家虔信论”。这种理论要求每一个教徒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力量都贡献给印度教国家，作为它的驯服工具；称这个国家为“祖国母亲”，必须对她绝对虔诚。他提倡一种为印度教国家“履行义务和无私服务的精神”。他指出，今天的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活着的神，为印度教社会服务，就是为神服务。

概言之，戈尔瓦卡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生活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按照这种逻辑，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诚于印度。这种偏激的教派理论，对印度独立以后教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三）乌帕迪雅耶的“达摩之治论”

乌帕迪雅耶（Pandit Deendayal Upadhyaya，1916—1968年）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积极鼓吹者。他曾任印度教政党——印度人民同盟的总书记，1916年出生于斋普尔至阿贾莫尔铁路线旁的一个名为“达那吉亚”的小村庄。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火车站的站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志愿服务团，投身印度教改革事业，后来成为该社团的重要领导成员。1951年，加入刚刚建立的印度教的政党——印度人民同盟，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后来，他长期担任人民同盟的总书记。1968年1月，被选为该党主席，但不久去世。其代表著作有《国家生活的各种问题》、《整体人道主义》和《国家生活的发展方向》。

乌帕迪雅耶在党内一直被人称为理论家。他的“达摩之治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独立后很有代表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实行“达摩之治”的必要性

乌帕迪雅耶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国家的兴衰，与这种精神力量能否充分发挥有关。每当这种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时，国家就兴盛；否则，国家就衰败。国家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他看来，一个民族不单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群的集合，也不单是他们在地理上的聚集。一个民族除了有共同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基本因素外，还要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主要依据，也是一个民族内在本质的真正表现。因此，印度要强盛起来，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特有的精神或意识力量，即建立所谓的“达摩之治”。

他指出，独立后的印度仍然处于动乱和各种矛盾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人把许多西方的思想引进到社会生活中，阻碍了印度特有精神力量的发展。今天的印度政治，反映的不是印度自己的意识，而是西方的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印度的国家生活没有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而是进入了各种政治和思想的冲突之中。在他看来，只有排除西方各种“主义”的影响，真正重建印度固有的意识形态——“达摩”，印度才能兴旺起来。

2.何为“达摩之治”

“达摩”一词出自梵文，在汉译佛经中被译为“法”。“达摩”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概念，包括许多含义。从广义上说，它是指事物存在的法则，或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性。从伦理学的角度说，它是指人们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应当履行的社会义务。古代印度教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不同的人规定了不同的达摩，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达摩行事，这样就可使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乌帕迪雅耶是怎样解释达摩的呢？他说：达摩是指社会上的每个人为实现人类最终目标而应履行的“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总和”。达摩是真正的“印度意识”，“支持一切有教化的生活的力量”，“印度文明中最有生命的推动力，生命气息”。实际上，他继承了古代印度教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上的人应有不同的分工，从事不同工作的人应有不同的达摩，只要每个人都按自己的达摩行事，社会就会相互和谐。他的“达摩之治”，简言之，乃是把所谓的“印度意识”——达摩作为全社会的最高原则，用此种原则去治理国家，指导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行动，消除各种矛盾与冲突，从而使社会实现和谐和统一。

他认为，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冲突与竞争，而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强调事物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西方人的世界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类生活中永远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都存在着永恒不断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竞争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哲学是把冲突与竞争看作是永恒的真理，社会主义的哲学也是强调矛盾与斗争，并鼓吹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他认为，与西方文化不同，印度的民族精神产生于一种和谐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的和谐统一是第一位的。在社会中，人与人、团体与团体都是相互依赖的，和谐统一是他们之间永恒的主题。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只能在为团体的服务中去实现；国家的利益和价值，也只能在为人类的服务中去实现。他指出，印度的这种和谐世界观最集中地体现在“达摩论”中。按照“达摩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和职责，每个人都应当各守其职、各尽其责，这样社会就可达到统一。

他提倡的“达摩之治”，就是要恢复印度教的达摩精神，把这种精神作为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法则，把一个人生理的、心理的、感情的和精神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去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以实现自我的价值，达到社会的“相互和谐状态”和“相互欢乐状态”。

3.如何实现“达摩之治”

乌帕迪雅耶批判了尼赫鲁政府的各种政治经济政策，认为它们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视精神建设，过度引进西方思想而忽视本土文化等。他主张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印度重建“达摩之治”，消除各种动乱和冲突，实现全社会的和谐统一。为此他提出了许多措施和建议：社会要为每一个能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确保每个人都能达到最低的生活标准；要想方设法提高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免费教育的权利，以利于发展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要不断地为每个人提供各种机会，以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为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多做贡献。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分散权力。一个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功能都集中于一个权力之中，就会产生混乱。因此，政权必须分散，不同的政权中心只有靠达摩的精神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在经济方面，他提出要自力更生，不要过分依赖外国。外国的东西，有很多都不适应印度的国情，印度人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

实际上，乌帕迪雅耶的“达摩之治论”就是把印度教“种姓达摩”观念与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而形成一种综合学说。其目的，是用这种学说来捍卫印度教的传统文明和精神，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影响。

以上几种学说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代表。这种思潮80年代以后在印度各地迅速传播，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思潮鼓动下，印度教徒中滋长出一种宗教狂热心理和躁动情绪，因此他们与其他教派的冲突日益加剧。1984年11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其锡克卫兵刺杀，此事引起印度教徒的极大愤怒，故而在德里爆发了一场印度教徒大规模屠杀锡克教徒的流血冲突。在短短一周内，就有3000名锡克人被无辜杀害，大批商店被抢劫或烧毁。与此同时，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升级。1984年，印度教的教派领袖聚集新德里，提出了“重建罗摩庙”、“恢复罗摩盛世”的计划。所谓“重建罗摩庙”，就是要求拆除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在原址上建立罗摩庙。据传说，印度教罗摩大神出生于阿约迪亚，古代在这里曾有一座罗摩庙。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伊斯兰统治者下令拆毁了罗摩庙，在原处建起巴布里清真寺。莫卧儿王朝灭亡后，印度教徒曾多次要求拆掉清真寺，重建罗摩庙。但是由于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止，此事被平息下去。印度独立后，阿约迪亚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冲突，下令关闭清真寺。因此，“寺庙之争”又沉寂了三十多年。然而，到了80年代，由于印度教宗教狂热情绪的蔓延，印度教的领袖们又重新打起“重建罗摩庙”的大旗。后来，这场“寺庙之争”，导致一场震惊世界的宗教流血冲突。1992年12月6日，10万印度教徒涌进阿约迪亚，一些狂热分子不顾军警阻拦，爬上巴布里清真寺，将它的寺顶捣毁。这一举动严重地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由此引发出全国性的教派流血冲突。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至少有1200人丧生，4000人受伤。此次“庙寺之争”，是印度独立后影响最大、波及最广的一次教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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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新吠檀多主义哲学——东西方思想的融合

印度新吠檀多主义哲学，是在近代宗教改革运动基础上兴起的一个新兴哲学思潮。它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吠檀多论是印度教六派正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支，亦是印度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新吠檀多主义哲学就是在变革传统吠檀多论的基础上，大量汲取西方思想与科学成就而逐步形成的一种现代哲学流派。由于它既符合传统又顺应时代潮流，因此对现代印度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新吠檀多主义哲学的兴起

19世纪初，以罗姆·摩罕·罗易为代表的一批宗教改革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印度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一场宗教改革，而且也是一场启蒙思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改革家们意识到要振兴印度，就必须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文化，废除印度教经院式的旧教育，采用西方的教育体制，把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结合起来。因此，各个改革社团都大力兴办新式教育，开设各种中小学与女子学校，还创建了几所著名的大学，如加尔各答的印度学院、孟买的艾尔芬斯顿学院、拉合尔的达耶难陀—盎格鲁吠陀学院等等。在这些学校中，既用英语也用地方语进行教学，课程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随着新型教育的推广和各种报刊的创办，西方先进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印度。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印度青年知识分子，不仅了解到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的政治学说，而且学习到培根、洛克、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使他们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他们重新审视和变革传统印度文化打下了思想基础。

吠檀多论是古代印度教六派哲学中最重要的一派。从8世纪商羯罗的宗教改革以后，其他哲学流派都降至次要的地位，而只有吠檀多不二论一枝独秀，在印度教意识形态中占据支配地位，一直成为印度社会的主导思想。虽然这种哲学主张一元论，突出“梵”的至高地位，但是它却宣扬“世界虚幻”、“业报轮回”、“灵魂解脱”等学说，竭力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否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鼓吹悲观厌世的思想。由于它在印度教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很大。它像一把精神枷锁牢固地束缚着广大印度教徒的头脑，使他们沉迷于逃离现实、甘心忍受的心态之中。19世纪末，一批受过新型教育的知识分子强烈地认识到，要想改革印度教，就必须改革印度教的精神支柱——吠檀多哲学，只有使吠檀多获得新生，印度教才能真正振兴。因此，以斯瓦米·维韦卡南达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哲学家，便打起了改革吠檀多的大旗。1899年，他创建了一个旨在革新吠檀多的组织——“吠檀多不二论书院”，从此拉开了新吠檀多哲学运动的序幕。

著名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是新吠檀多思想的首倡者。1884年，毕业于加尔各答中央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就对西方哲学颇感兴趣，研究过黑格尔、康德、笛卡尔、斯宾塞等人的学说。毕业后，拜罗摩克里希那为导师，决心献身于印度教改革事业。1893年，他打破了传统印度教不许教徒出海远游的教规，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在美期间，被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梵文和东方哲学讲师，并在美国各地进行了数十场有关印度宗教和吠檀多哲学的演讲，受到美国知识界的普遍欢迎。1896年，他在纽约首创了“吠檀多研究会”，开始向美国传播吠檀多思想。此后，还访问了英国、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归国后，于1899年在喜玛拉雅山麓建立了“吠檀多不二论书院”，宗旨是研究和改革吠檀多。主要著作有：《吠陀宗教的理想》、《吠檀多哲学》、《理性与宗教》、《业瑜伽》和《信瑜伽》等。

在改革吠檀多过程中，维韦卡南达批判了商羯罗的吠檀多论，汲取西方近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内容，重新阐释奥义书和古代吠檀多原理，创立了新吠檀多体系——“行动吠檀多”。自他以后，印度兴起了一个改革传统吠檀多哲学的运动。在这个思潮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和学说有奥罗宾多·高士的“整体吠檀多”、K.薄泰恰里耶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吠檀多、薄伽万·达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吠檀多、S.拉达克里希南的“完整经验吠檀多”等等。新吠檀多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在继承印度传统文化的同时，大量摄取西方近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将东西方思想融为一体。

二、主要学说与代表人物

从19世纪末至今，在新吠檀多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和新吠檀多学说。这些学说代表着古老传统哲学的革新，也代表着现代印度文明的基本走向。下面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学说：

（一）维韦卡南达的“行动吠檀多”

维韦卡南达反对古代吠檀多集大成者商羯罗的“世界幻象说”，但是他继承了传统吠檀多的基本原理，并且借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这些原理。他认为，世界的最高本体是梵，又称之为“宇宙理性”。梵是一种纯粹存在，它没有属性、方位、数量和质量的差异。梵是整个宇宙的基础，世界上任何现象，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活动都是它的显现。梵显现为世界，是以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为媒介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就好像一面镜子，梵借助这面镜子的映射而表现为世界万物。世界是由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组成的。他把精神方面称为“精神世界”，把物质方面称为“物质世界”。但他认为这两者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它们都来源于最高本体——梵。

维韦卡南达的本体论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承袭吠檀多的唯心主义原理，另一方面又从西方哲学中汲取不少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意义时，他说整个世界都是经常变化的物质，千差万别的事物皆为物质的表现。他认为在最高本体中不存在时间、空间和因果的关系，但是在物质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受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制约，并且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同本体论一样，他的认识论也是矛盾的。他认为人认识真理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感觉经验的道路，一种是内省直觉的道路。在描述第一种道路时，他说，一切人类的认识都产生于经验。各种理性认识，即从部分到一般或从一般到部分的认识，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离开了经验就不能认识任何东西。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吠檀多的传统，认为人还有一种不以经验和逻辑为基础的，天赋的认识能力——直觉。他把这种认识能力称为“自明性”，人们可以利用这种“自明性”获得最高真理。他认为印度教徒都具有这种“自明性”，他们能够通过直觉内观的方式证悟“梵我同一”的最高真理。

维韦卡南达倡导新吠檀多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革新印度教，用新的思想教育和武装人民，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因此，他反对传统吠檀多悲观厌世的人生观，肯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鼓励人民参与社会实践，用实际行动去改造社会。因而，他的哲学又被称为“行动吠檀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造纲领，其核心思想是“行动的宗教和统一的印度”。他号召印度各种民族、宗教和种姓的人在印度精神的基础上统一和团结起来，打破宗教的对立和种姓隔离，普及教育和文化，发展民族工商业，最终达到“用印度的宗教建造一个欧洲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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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目的。

（二）阿贝达南德的“万能吠檀多”

斯瓦米·阿贝达南德（Swami Abhedananda，1866—1939年）是新吠檀多的积极鼓吹者。青年时代，参加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成为罗摩克里希那的重要弟子之一。1866年他赴英国学习，后定居于美国，在欧美生活了25年。在美国期间，他一心致力于印度吠檀多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为新吠檀多思想在欧美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哲学与宗教》、《吠檀多哲学》、《吠檀多的宗教观》、《二十世纪的宗教》、《瑜伽心理学》等。

阿贝达南德的新吠檀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吠檀多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思想体系，是哲学发展的顶峰。他认为吠檀多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说，在许多方面它不仅优越于欧洲哲学，而且优越于现代科学。用他的话说：吠檀多“已经上升到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哲学思维的最高点……吠檀多远比康德哲学更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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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吠檀多是哲学与宗教的统一。哲学是从理论上阐述人类认识真理的手段与途径，宗教则是从实践上实现认识真理的手段与途径。“在认识的这棵大树上，哲学是花朵，宗教是果实。哲学是宗教的理论方面，宗教是哲学的实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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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的各种哲学中，真正达到哲学与宗教相统一的体系只有吠檀多。因此，他又把吠檀多称为“万能的吠檀多”。

由于阿贝达南德长期在欧美生活，深知科学的价值和作用，所以他并不否认科学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他说：“20世纪可以称之为科学理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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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又认为科学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只能认识自然界和与自然界相关的真理。如果我们要探索宇宙终极真理、自然界之外的事物或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必须依靠吠檀多哲学。因为吠檀多可以使我们认识“世界的创造者、万物的指导者和宇宙的第一原因”。他认为，吠檀多与其他宗教哲学体系不同。它与现代哲学不相矛盾，本身就是最科学的学说。他曾指出：“吠檀多远比唯物主义的科学一元论更富有逻辑性和科学性。吠檀多为宗教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为它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解释宗教的……除了包罗万象的吠檀多宗教，没有一种宗教能够经得起逻辑和科学的检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只有在万能的吠檀多宗教中才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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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达南德这种强调吠檀多与现代科学相统一的观点，是新吠檀多思潮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他的这种观点与学说对以后的新吠檀多论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奥罗宾多的“整体吠檀多”

奥罗宾多·高士不仅是印度民族运动激进派的领袖，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新吠檀多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奥罗宾多的学说被人称为“整体吠檀多”或“精神进化论”。所谓“整体吠檀多”，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整体”包含着“综合”的涵义，即把不同哲学派别的观点综合融会于一个整体之中。他把吠檀多各种不同的学说综合起来，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将它们的精华融会在一个体系中。第二，“整体”亦包含“调和”的涵义，即把各种对立的概念和观点调和在一个统一体中。他利用“精神进化”的方式把吠檀多中各种对立的观念，如梵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一与多、明与无明、善与恶等都调和统一起来，使它们成为同一个最高本体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的等级。

奥罗宾多从吠檀多一元论的立场出发，断定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纯粹的、永恒的精神实体，称之为“梵”、“宇宙精神”或“宇宙意识”。他把宇宙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梵”的显现形式，即“宇宙精神”的形式。进而他又把这种“精神”按其高低顺序划分为若干等级，如梵、超心思、心思、生命和物质。物质被视为“精神”的最低级形式。在探讨宇宙的进化过程时，他把宇宙分为现象界（现实世界）和超然界（本体世界）。现象界包括物质、生命和心思。物质指无机界，即一切无生命现象，如金属、矿物等。生命指一切生命现象，如动植物等。心思指人的心理和思维活动，即代表有思维能力的人。超然界包括梵和超心思。梵一方面是宇宙本体，万物的起因；另一方面又是万物进化的终点，无限欢乐的理想境界。超心思是指一种超越人思维的意识，即一种独立存在的超意识。它介于现象界和超然界之间，起着联系两者的媒介作用。

奥罗宾多设计了一个宇宙演化的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两个过程：首先是梵以超心思为媒介下降到现象界，然后是现象界万物通过超心思再上升或进化到梵。下降过程，又称“退化过程”，是按照顺序，一级一级下降的。梵通过超心思下降到心思，由心思下降到生命，再由生命下降到物质。这一过程是梵自我否定、自我退化，即由纯精神状态转化为自然界万物的过程。在自然界中，梵披上了自己所显现的各种具体外衣，成为也外壳包裹着的“潜在意识”。这种“潜在意识”稳居于万物之中，有恢复自身本来面目的要求，故推动万物向精神的最高等级——梵进化。上升的过程，又称“进化的过程”。它始于物质，从物质进化到生命，从生命进化到心思，再从心思进化到超心思，最后经过超心思的媒介作用，达到梵的最高境界。通过这种“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奥罗宾多便把现象界与超然界联系起来，统一于一个进化的体系之中。

其实，奥罗宾多的这种“精神进化论”，就是把整个世界的变化都看作是“纯精神”（梵）自我退化和自我进化的过程，也就是从纯精神转化为物质，再由物质转化为纯精神的过程。世界的演化构成了一个圆圈，梵既是演化的起点，又是演化的终点。由此我们发现，奥罗宾多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颇有相似之处。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从纯概念形式“外在化”或“异化”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精神”披上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各种物质外衣，成为有外壳包裹着的思想和概念，它隐藏于自然万物的背后，操纵着自然现象的变化和发展。在奥罗宾多这里，“宇宙精神”（梵）下降到自然界。“宇宙精神”也披上了自己所显现的物质、生命和心思的外衣，成为由外壳所包裹的“潜在意识”。它隐藏于自然万物之中，推动和主宰着万物的发展和变化。无论黑格尔的“异化”，还是奥罗宾多的“下降”，都是纯精神创造世界的过程，皆为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

奥罗宾多“整体吠檀多”的最大特点，是在继承传统吠檀多基本原理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将吠檀多唯心论与唯物论、宗教与科学、超世论与入世论调和起来，融会成一个整体，创造出一个新的体系。这种哲学至今在印度甚至在欧美都有广泛的影响。奥罗宾多生前在印度东南海滨的本地治里创建了一个传播他的思想的组织——“奥罗宾多修道院”。1968年，这个修道院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又建立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名为“奥罗宾多国际新村”。在国际新村的奠基典礼上，有来自世界12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印度22个邦的8000多名代表参加。现在，每年都有数千名来自欧美和世界各地的人来此进行精神修炼，还有许多人长期留在此处修炼，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境界。国际新村的最高宗旨是，通过“整体瑜伽”和精神修炼，塑造无私的人和新的精神境界，创造一个超越一切民族、宗教和国家的新型社会，最终实现奥罗宾多提出的“人类统一”的理想。

（四）薄泰恰里耶的“否定型吠檀多”

薄泰恰里耶（Krishna Chandra Bhattacharya，1875—1949年）是属于新吠檀多思潮中学院派的代表人物。1891年考入孟加拉省立学院，毕业后终生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1930年担任胡格利学院院长，后任阿马尔内尔的印度哲学研究所所长。1935—1937年，荣获印度哲学教授最高头衔——加尔各答大学哲学系“英王乔治五世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哲学研究》、《吠檀多主义》和《自由的主体》等。

薄泰恰里耶对印度古代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吠檀多不二论、数论、瑜伽论和耆那教的哲学；此外也通晓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所以，他的哲学就是在继承吠檀多不二论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收康德哲学中认识论的内容，而形成一种新型吠檀多理论——“否定型吠檀多”。在他的哲学中，宇宙最高本体被看作是一种超越人的一切经验和理性思维的、无法言表的纯精神实体，叫做“绝对”或梵。“绝对”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超越主客观差别的实在，证悟这种“绝对”则是其哲学的最终目的。薄泰恰里耶哲学体系的精华，在于对认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宣布最高本体“绝对”是不可知的。他主张“绝对”是可知的，因此用什么方式去认识“绝对”，就成了其哲学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辩证思维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那么，否定思维则是薄泰恰里耶哲学的核心。薄泰恰里耶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证悟最高本体——“绝对”，他认为只有通过否定的方法才能达到“绝对”。他把否定认识的过程也分为四个阶段：（1）在第一阶级中，人的肯定注意力从大量客观事物中收回，而集中于从少量事物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客观因素。这种客观因素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被否定，被排斥为非真实的东西。这种阶段的否定，就是排除一切作为幻觉的非客观事物。（2）在第二阶段中，人的注意力不是只集中于客体，也不是只集中于主体，而是交替于两者之间。当注意力盯住客体时，就否定了主体；当注意力盯住主体时，也就否定了客体；主客体交替受到注意和否定。（3）在第三阶级中，注意力同时集中于主体与客体。主客体是以同一系列的两个方面出现的，这两个方面虽然不是模糊的，但没有一个方面能排斥另一方面。在此阶段中，肯定注意与否定注意之间的区别消失了，主体有时能以客体形式出现，客体有时也能以主体形式出现。（4）在第四阶段中，注意力表面上也表现为肯定的态度，但实际上并非指向任何事物——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事物。否定开始作为第一原则，一切限定都被排除了，“只剩下绝对的否定”。薄泰恰里耶认为，为了认识到最高本体——“绝对”，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否定：首先是否定人所感觉到的客体，这种否定导致一种不依赖人的感觉经验的纯粹客体；然后是否定这种纯粹客体，导致出对主体的确信；最终连主体“我”也被否定，导致出超越主客观差别的“绝对”。只要把否定的过程进行到底，就能证悟“绝对”。

薄泰恰里耶的这种“否定哲学”，只不过是对古代奥义书所宣扬的“梵不是这，不是那”的思想做了详尽的阐述和发挥。它的特点在于，他运用西方哲学中认识论的方法和概念，从理论上发展了传统吠檀多的直觉证悟方式，促进了吠檀多哲学的现代化。

（五）薄伽万·达斯的“心理学型吠檀多”

薄伽万·达斯（Bhagavan Das，1869—1958年）也是新吠檀多哲学学院派的代表人物。1886年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哲学系，后入贝拿勒斯大学和阿拉哈巴德大学进修，获名誉博士学位。走出校门后.终生从事哲学研究和立法工作。他一生写了大量有关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著作，主要有《感情的科学》、《内心清净的科学》、《社会组织的科学》、《神圣世界的科学》、《一切宗教的根本统一》等。

薄伽万·达斯是新吠檀多哲学的杰出代表。他认真研究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对传统吠檀多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改造，建立了一个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庞大思想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故又称“心理学型吠檀多”。

为了表明自己哲学的科学性，薄伽万·达斯又把他的吠檀多体系称为“关于自我的科学”。在他的体系中，吠檀多的最高本体梵被称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创造世界过程中，既显现为个人灵魂（自我），又显现为世界万物（非我）。因此，他认为“绝对精神”不仅包括主体（自我），而且包括客体（非我），它是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三者的统一。薄伽万·达斯反对传统吠檀多把主客体混为一谈或把主客体相互分离的观点，主张主客体是处于一种相互否定、相互肯定的必然联系之中。

所谓“关于自我的科学”，实质上就是论述“绝对精神”或梵的学说；并且把世界上的一切科学都容纳于这种学说之中。薄伽万·达斯把这种学说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有关“自我”（精神）的科学，包括“绝对自我”（梵）的科学，亦称“形而上学”；“个体自我”（灵魂）的科学，又称“心理学”；“个体自我”在人体中的表现，即物理和心理的科学，亦称“物理—心理学”。（2）有关“非我”（物质）的科学，包括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等。（3）关于“自我”（精神）与“非我”（物质）之间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各种能量的作用、反作用以及两者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它主要表现为数学，数学又分为时间数学（如算术）、空间数学（如几何学）和运动数学（如力学）等等。

在“关于自我的科学”中，薄伽万·达斯把心理学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心理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把古代吠檀多—瑜伽心理学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综合起来，建立起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他的心理学，即有关“个体自我”的科学，不仅要研究“个体自我”，而且要探索与“个体自我”相联系的人的肉体、生命和心思。他把心理学分为三个部分：认识科学、欲望科学和行为科学。（1）认识科学。他把人的认识分为三种：对当前事实的认识，即感知；对过去事实的认识，即回忆；对未来事实的认识，即预见或期望；认识科学就是人对大量认识材料进行去伪存真的科学，又称“去伪存真的艺术”。（2）欲望科学。他认为人的欲望有三种表现形式：自我保护、自我增长和自我繁殖。从总体上说，欲望又分两种：一种是引起痛苦的欲望，它会给社会造成仇恨和分裂；一种是引起欢乐的欲望，它能给社会创造出爱、友谊与亲和。因此，欲望科学就是引导人们培养正确的欲望和情感，培养对任何事情都能做出友善反应的崇高美德和能力。（3）行为科学。他认为，一个人在正确欲望的指导下能够产生正确的行为，但是光有正确的欲望尚不够，还必须有完善的社会组织和正确的法规来制约人们的行为。因此，行为科学就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来管理人类的各种行为。

薄伽万·达斯的新吠檀多论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将传统吠檀多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融会起来，构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第二，在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它主张建立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以使人的义务与权利、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平衡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统一。

（六）拉达克里希南的“完整经验吠檀多”

S.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5年），生于马德拉斯。1909年毕业于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后从事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1921年，获得印度最高教授头衔——加尔各答大学哲学系“英王乔治五世讲座教授”。他对印度现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5年，在他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印度哲学大会，此后每年召开一次，一直延续至今。印度独立后，他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49年任印度驻苏联首任大使，1952年当选印度副总统，1962年当选总统。他一生写了大量哲学著作，主要有《印度哲学》、《印度教人生观》、《东方与西方宗教》、《理想主义人生观》、《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等。

拉达克里希南毕生从事东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比较研究。他从小受到南印度浓郁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熏陶，青少年时代又受到基督教教会学校所灌输的西方文化的洗礼，这种教育使他既通晓印度文化，又熟知西方思想。他钻研过印度教经典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等，同时也大量阅读欧洲古代和现代的哲学著作，其中柏拉图、普罗提诺、康德、布拉德莱、柏格森的思想对他影响尤深。因此，他有能力对东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将两种传统调和起来，创立出一种新型的综合性哲学。从总体上看，这种哲学扎根于印度传统吠檀多，但也具有许多西方思想的内容和特色。

拉达克里希南的新吠檀多论的特点，是将印度吠檀多不二论和西方的绝对唯心论综合在一个体系中。他把宇宙最高本体有时称为梵，有时又称为“绝对”。他像吠檀多论者那样认为梵是“惟一”，也像绝对唯心论者那样认为万物皆是“惟一”的必然方面。在他看来，梵是“纯意识，纯自由和无限的可能性”
 
[6]

 。所谓“纯意识，是因为梵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纯粹精神实体，宇宙万物都与它相联系。所谓“纯自由”，是因为梵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能够自由行动。所谓“无限的可能性”，则因为梵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潜能，能创造无穷无尽的事物，而我们所寓居的宇宙只是梵所显现的一种可能性。

拉达克里希南强调，梵是超越于世界万物的有意识的精神实在。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能解释宇宙现象的，因为“他们把世界看作是一种以盲目而无规则的方式不断运动的自动机械，他们把时间世界归于无意识的力量，并把生命、意识和价值变成了这种力量的附属品。他们认为，为了便于理解必须把这个世界分割成许多碎片”
 
[7]

 。按照他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以时间的实在性为基础的，仅仅局限于暂时的现象中，而认识不到超越时间的必要性。另外，这种解释虽然力求揭示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但却忘记了自然秩序不是机械的，是不能用盲目的物质力量来确定的。因此，他继承吠檀多的传统，把宇宙的根本看作一种有意识的“精神”，这种“精神”以自身为依据，同时也是万物的基础，万物皆为它的显现。如他所说：“同一个‘绝对’显现于一切相互有差别的事物之中。终极的实体是在石头之中沉睡着，在植物之中呼吸着，在动物体之中感觉着，在人体之中呼唤着自我意识。”
 
[8]



拉达克里希南虽然确定宇宙的最终精神本性，但是与古代吠檀多论者不同，他对世界和人，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命运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人有两个方面：有限的方面和无限的方面。有限方面是指人的肉体，无限方面是指人内部的“自我”，即与宇宙本体梵相同一的“精神”。古代吠檀多论一般强调人的生理方面具有虚幻性，要充分显现灵魂或“精神”的真正本性，就必须使肉体性质完全断灭。与之相反，他却承认肉体生命的实在性和价值，认为肉体是构成“精神”的一部分，人的内在“精神”并没有割断与肉体生命的联系，否则的话就破坏了人的生命的整体性。人的精神方面表现在哪里呢？在他看来，人有一种超越自身的愿望，这种愿望推动人向上发展并逐步超越肉体。这种自我超越的愿望和能力就代表着人的精神方面。如他所说：“在人的自身，在他的存在中心有着某种比理智更深奥的东西，这种东西与至高者同属一类。”
 
[9]

 按照他的观点，人的内在“精神”与最高本体梵是同一不二的，只要通过直觉证悟到这种“精神”，人就能与外部世界达到统一，与整个社会相协调，从而达到一种自由欢乐、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

拉达克里希南是印度现代哲学史上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运用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方式，重新探讨印度传统思想，创立了一个新型的吠檀多体系。他的体系虽然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也包含着许多合理和进步的因素。他在吸收西方先进思想促进吠檀多现代化的方面，在传播印度文化、增进东西方思想交流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新吠檀多主义哲学的特点

新吠檀多哲学是在改革印度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哲学，是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哲学至今在印度思想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对现代印度人民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应当说，新吠檀多哲学是印度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变革传统，适应时代需要

19世纪末，印度哲学的发展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面对着充满优越感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的冲击；二是面对着中世纪印度教神学体系的陈腐、落后和愚昧。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先进的思想家一方面要革新传统印度教思想，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捍卫印度教的基本原理，以抵制和对抗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以维韦卡南达为代表的一批新吠檀多论者不得不到印度古代文化遗产中寻找和挖掘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武器。他们发现古代奥义书和由奥义书而产生的吠檀多哲学，代表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抵御外来文化的能力。所以，复兴奥义书和吠檀多学说，便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一种需要。新吠檀多思潮就是在此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具体地说，新吠檀多论者为了排除印度教神学蒙昧主义所产生的偶像崇拜、繁琐祭仪和各种迷信习俗，他们重新解释奥义书和吠檀多论所阐述的最高本体——梵和“梵我同一”学说；为了动员民众投身于社会斗争，他们宣传“行动吠檀多”和乐观的人生哲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他们把印度古代精神财富视为民族的骄傲，把复兴古代文化作为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一种重要手段。在这方面，维韦卡南达率先创立了以革新吠檀多为宗旨的“不二论书院”，并发表了大量论述吠檀多的著作。继之有奥罗宾多、薄泰恰里耶、薄伽万·达斯、拉达克里希南等。他们的哲学体系也都是以古代吠檀多原理为根基的。新吠檀多哲学家的这种做法绝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一种托古改制。他们只是从丰富的古代文化中寻找借鉴，挖掘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加以改造和创新，建构起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思想体系。

2.融会东西方思想

印度古代文化是以封建生产关系和宗教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尽管它作为一颗明珠一直被印度人民所珍视，但毕竟不是以大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对手。新吠檀多论者们以古代文化为武器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十分重视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学说。从生活经历来看，这批新吠檀多论者几乎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有的在国内接受英国式的教育，有的赴英留学多年，有的甚至侨居英国。这为他们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提供了客观条件。

融合东西方思想是新吠檀多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这里说的东方思想，主要指印度文化，综合东西方思想也就是将印度传统思想与西方近现代思想融为一体。这种融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吠檀多论者运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观点、方法和术语重新诠释和阐述古代吠檀多；二是他们直接汲取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学说和内容，使之与传统吠檀多相结合，以构成新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奥罗宾多和薄泰恰里耶很具有代表性。奥罗宾多在继承古代吠檀多原理的同时，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创立他自己独特的“精神进化论”和“整体吠檀多”体系。薄泰恰里耶把康德的认识论学说与古代吠檀多中“自我证悟”学说综合起来，创立了他的新吠檀多论。

3.调和宗教与科学

一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是以理性为基础，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宗教则是以非理性为基础，崇拜某种超自然的神灵或力量，并且通过神秘主义的直觉证悟，达到人与神的结合或精神解脱。传统吠檀多论是印度教的宗教哲学、悟性哲学，是以论述精神解脱为最高宗旨的。新吠檀多论者意识到，要使传统吠檀多跟上时代的发展，就必须吸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和内容，以弥补传统吠檀多的不足，使这种宗教哲学与自然科学协调起来。

在调和宗教与科学方面，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新吠檀多论者赞美古代吠檀多是最完善的体系，认为它所揭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科学是完全一致的。例如，阿贝达南德强调吠檀多哲学为宗教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为它是用科学方法解释宗教的；在吠檀多体系中，科学与宗教之间并无冲突。奥罗宾多也用现代物理学中的“力”和“能”来说明梵是一种无限永恒的创造力量，以此证明梵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大多数新吠檀多论者则把自然科学的观点与吠檀多学说糅合起来，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薄伽万·达斯，他把各种自然科学，如化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天文学、数学等都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于自我的科学”。所谓“自我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研究梵（绝对自我）、我（个体自我）与自然界（非我）三者之间关系的科学。

4.宗教倾向减弱，世俗化倾向加强

传统吠檀多是印度教六大哲学流派之一，即典型的宗教哲学体系。它是以阐述如何实现精神解脱为根本宗旨的。尽管各种新吠檀多论仍然保留着某些传统吠檀多的特征，如强调最高本体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强调通过悟性或直觉去证悟人内在的灵魂与宇宙本体的同一性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已经摆脱宗教蒙昧主义的束缚，日趋明显地走向世俗化。

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自然观上，新吠檀多论者无一不批判商羯罗所宣扬的“世界幻相论”，主张物质世界并非虚幻的，而是真实的存在。（2）在认识论上，他们虽然强调直觉内省在认识最高真理中的作用，但是与古代吠檀多论者不同，他们并不否认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自然界的真理只有靠感性和理性认识才能获得。（3）在人生观方面，他们注意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批判印度教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生价值的神学蒙昧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人即是神的思想；批判印度教所宣扬的超世论和禁欲主义，提倡世俗文化和世俗教育，强调世俗生活和世俗行为的重要性。（4）在人生理想方面，他们反对“业报轮回”和“死后解脱”的观念，号召人们相信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现世的努力在人世间建立一个统一和谐、充满自由、平等和普遍之爱的理想社会。

总之，新吠檀多哲学代表着现代印度一种进步、革新的思想潮流，它是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一种改革、发展和创新。这种思潮在促进传统吠檀多走向世俗化、科学化和理性化，以及用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改造宗教文化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新吠檀多哲学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活跃在印度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印度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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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文学巨人泰戈尔的思想与创作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是印度近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但是印度文学史上罕见的巨匠，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少有的大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作品愈益放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并被作为教材在中学和大学讲授，产生着持久的影响。泰戈尔与圣雄甘地，被认为是印度20世纪的两大伟人。泰戈尔的盛名，甚至超越了印度历史上所有的大师巨匠。

泰戈尔在其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和过人的创作精力，以其全面的艺术天才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数量惊人、种类繁多的艺术珍品。他毕生创作五十余部诗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九十多篇短篇小说、二十余种戏剧，同时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散文作品和其他杂著。这些作品主要收在多达二十九卷的《泰戈尔文集》中。此外，他还创作了两千余首歌曲和大量绘画作品。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均出自他的手笔。

一、生平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市。当时的印度，正处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也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泰戈尔出生时，加尔各答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同时也是印度的文化中心。当时，以加尔各答为中心的印度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新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潮流涌动。这三大运动汇流，构成了印度近代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

泰戈尔家族是孟加拉的望族之一，在农村拥有大片的地产，在城市拥有豪华的邸宅。这一家族虽然属于婆罗门这一印度最高种姓，但从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年）起，便不再把种姓制度的“神圣”放在眼里，颇多离经叛道之举。他是印度最早“睁眼看西洋”的人物之一，也是印度最早旅英人物之一。泰戈尔的父亲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年）通晓印度与西方的哲学，是一位宗教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印度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高尚人格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对泰戈尔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泰戈尔是家中的第十四子，上有兄长和姐姐十三人。这些兄长大都多才多艺。他们的非凡才能和家庭浓郁的文学艺术气息，对泰戈尔产生了重大影响。泰戈尔家族是富有的，也是开明的。多少年后，诗人在回忆童年时说，自己的“心智是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1]

 ；但“我们的食物谈不上精美。开列一下我们的衣物清单，只会招致现在的孩子们的嘲笑”
 
[2]

 。富有而不纵容子女是泰戈尔父亲的治家之道。

泰戈尔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先后上过几所学校，但时间都不长。他对这些旧式学校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对于传统教育制度对人的束缚，他深恶痛绝。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主要是靠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勤奋的自学获得的。他学习的课程有梵语、孟加拉语、英语、历史、数学、地理、绘画、音乐、体育等。从晨至暮，一天的课表排得满满的。各科均聘有专任教师。他们执教认真，风雨无阻。十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与家人到恒河边去。他犹如鸟儿脱离了樊笼，在绮丽的自然风光中陶醉了。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孟加拉乡村。茅舍、小径、浴场、田野、集市，无不引起他的强烈兴趣。从那时起，他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873年春，他随父到喜马拉雅山旅行。雄伟的雪峰，幽美的林壑，清澈的山溪，激发了他的幻想，孕育了他的情思。

泰戈尔八岁能诗。他于1875年发表第一首长诗《野花》。1878年9月在父兄的安排下赴英国学习法律，但他的主要兴趣和收获却是在文学与音乐方面。1880年2月回国。1882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从此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世纪90年代，他遵从父命离开城市到乡下经管祖上的田产，在乡间生活了整整十年。农村丰富的现实生活与旖旎的自然风光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诗歌、短篇小说、戏剧等多种样式的文学作品从他的笔端源源流出。这是他一生创作中一个最多产也最辉煌的黄金时期。从1901年至1913年，是他创作的又一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展现了不同的风貌。在这一时期，他除了创作中长篇小说之外，还沉浸在对宗教哲理的思考之中，写了许多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宗教抒情诗。1901年，他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小学。这所学校后来在1921年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他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1905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分割孟加拉的民族运动。1913年，他以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印度人也是亚洲人首次获此殊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诗人为人类的命运深深担忧。他的目光转向印度之外的广阔世界。他的作为“世界公民”的国际活动时期开始了。他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数十个国家。从这时到辞世，是诗人创作的又一重要时期。1919年，印度发生英国殖民者血腥镇压反英民众的“阿姆利则惨案”，他为此愤然辞去英国政府授予他的爵士头衔。1924年，他应梁启超先生邀请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其友好的感情，对中国文化表示了高度赞赏的态度。他在离华前的告别讲演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美的世界。”
 
[3]

 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像与你们在一起这样快乐过，也从来没有与别的民族这样密切接触过。”
 
[4]

 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真挚的，也是珍贵的，因而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1930年，他访问苏联，衷心赞美它所取得的成就。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泰戈尔拍案而起，强烈谴责它们的暴行。例如，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写诗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和虚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野口米次郎试图劝诱他支持日本侵华时一连给对方写了两封长信，痛斥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战争罪行。他的这些大义凛然之举，体现了令人感佩的伟大人文精神。1941年8月7日，泰戈尔病逝于加尔各答。

尽管泰戈尔多才多艺，但他在本质上却是一个诗人。从他的创作实践看，诗也的确是他毕生最为倾心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艺术样式。他虽然成功地运用过各种文学体裁，但惟有诗歌被他当作终生的事业。他在写诗时“绝对谈不上心灵的宁静”
 
[5]

 ，而是呕心沥血，苦苦思索。他坚决反对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他说：“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我在诗歌中却从未说过一句假话……”
 
[6]

 他对于诗歌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他十分重视诗歌的韵律。他认为：“就语言而言，韵律起着河岸的作用，赋予它以形式、美和特征。……为了给语言以力量，韵律的严密束缚是必要的；否则，它就会一再扩散开去，而无法前进。”
 
[7]

 他又认为：“束缚产生了形式美、运动美和音乐美；界限不但有助于产生美，而且有助于产生力量。”
 
[8]

 他还认为：“韵律的产生，如同整个宇宙中一切美的产生一样。纳入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的思想的河流，赋予律诗动人心弦的力量，这一点，含糊而变化不定的散文是做不到的。”
 
[9]

 丰厚的文学素养、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深湛的诗歌理论等因素，使得泰戈尔的诗歌横空出世，独步天下。泰戈尔是印度在公元二千纪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印度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是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它们将永远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泰戈尔主要用自己的母语孟加拉文写作，但也用英文写了一些诗歌和大量演说。在印度之外，他的作品主要以英文译本流传。他曾经将自己的不少诗歌和一些短篇小说译成英文。他的《吉檀迦利》等英文诗集就是自己翻译的。他的译笔流畅而自然，以至于连英国人都不能发现他的译诗出自一个非英语民族的诗人之手。他的这些英文译诗，被西方学者视为“第二原著”
 
[10]

 。我国的翻译家、学者和读书界对泰戈尔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陈独秀在1915年以五言古诗的形式将泰戈尔的四首选自《吉檀迦利》的诗歌译成中文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成为我国介绍泰戈尔作品的开先河者。此后，在泰戈尔来华访问前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以及8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我国先后三次出现译介和阅读泰戈尔作品的热潮。众多名家相继参与其事。

二、宗教思想

泰戈尔主要以诗歌名世，而其诗歌又以宗教抒情诗的影响至为深远。1913年，诗人以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经历数十年时间的检验之后，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华读书报》在中国读书界进行调查并披露结果：广大读者认为，《吉檀迦利》是20世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诗集。对于印度之外的读者来说，宗教抒情诗是泰戈尔最难解读的文学作品样式；对于基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读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理解诗人的宗教思想的成因、特点和本质诸问题，对于理解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泰戈尔宗教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诗人曾在许多场合或著述中谈到过自己的宗教思想。1912年，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自述》的文章，以阐述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其发展过程。后来，他经过扩充内容，将其以《我的宗教》为题发表。1912年与1913年之交，他在哈佛大学讲演，随后在1914年出版《人生论》（Sadhana，中文译名尚有《生命的亲证》、《人生的实现》等）。1916年至1917年之交，他再度访美并在各地发表演说，随后在1917年出版讲演集《人格》。1922年，伦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他的讲演和论文集《创造的和谐》。他在1924年来华访问时发表的讲演《在中国的谈话》中也曾经谈到过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他还在国际大学发表过多篇宗教演说，大多收在孟加拉文版《泰戈尔文集》中。然而，研究泰戈尔宗教思想最重要的文献当推《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

《人的宗教》是一部集中反映泰戈尔宗教思想的经典著作。1930年5月，他应希伯特基金会的邀请在英国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学院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总名为“希伯特讲座”的讲演。这些讲演原拟于1928年发表，但诗人当年病笃难以成行，倒有了充分的时间准备和加工这些讲演。1930年9月，诗人将原讲稿加以整理付梓。1931年，这部人类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著作得以刊行，以后在印度和西方一直不断再版，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如诗人在其《序》中所云，这部书包括了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世界各国发表的许多讲演和谈话中有关宗教主题的思想内容。诗人说：“一个主题贯彻始终这一事实只是向我证明，‘人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体验，而不仅仅作为一个哲学话题，一直在我的心灵中发育滋长。事实上，从我在不成熟的少年时期较早的作品到现在，我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均带有这种成长发育的历史留下的几乎持续不断的痕迹。”
 
[11]

 因此，诗人在其69岁时撰写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集大成的精心之作，而且是一部总结其一生宗教思想发展的成熟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后来在1933年还曾将《人的宗教》摘要以孟加拉语在加尔各答大学再次发表讲演；在1937年，他在安得拉大学又以《人》（Man）为题以英语发表了内容相似的演说，由此可见他对自己这部著作及其中思想蕴涵的珍视。

《人的宗教》原文是非常考究典雅的英文。它的风格不同于泰戈尔的所有其他英文著作。诗人的其他英文著作相对清新质朴，如行云流水，而这部著作则艰难深奥，似汪洋大海。这与诗人的年龄有关，也与他在牛津大学讲演时的听众对象有关。这部著作对于研究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思想具有第一手的非常珍贵的价值，但它自问世以来一直没有译成中文。语言的艰深和语言转换中的困难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在我国各种研究泰戈尔的著述中，很少有人涉及这部著作。笔者不揣浅陋，已于近年将此书译成中文。

泰戈尔在用英语向西方讲述自己的宗教思想时，借用了不少西方的宗教词汇。然而，它们的含义与西方原词并不完全等同。必须将它们置于印度文化背景之下才能准确理解它们的意旨。例如“宗教”一词，诗人在以英语讲演时用religion，而在用孟加拉语讲演时则用dharma，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其实相差甚远。religion一词含义相对单纯而稳定，dharma一词含义相对宽泛而多变。中国古人在将dharma译成中文时就十分困惑于该词的多重含义而将其音译为“达摩”；当然，古代也有高僧将其译为“法”，近代则有人将其译为“正法”。这一印度宗教哲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系从一个表示“掌握”、“坚持”、“维系”等意的梵文动词派生而来。后来，这一术语逐渐派生出“规律”、“秩序”、“法则”、“道德”、“信仰”等意义。玄奘糅译佛书《成唯识论》卷一云：“法谓持规。”其弟子窥基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卷一解释云：“‘规’谓规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舍自相。”根据《宗教词典》有关条目的解释，“前者谓有一定的规范或规律，人可以认识；后者谓有自性或质的规定性”
 
[12]

 。在泰戈尔的英文宗教哲学著述中，“达摩”常被用来指后者，即“自性或质的规定性”。他在《人的宗教》第十章《人的天性》中指出：“在梵语中，宗教被称为达摩，其引申义表示将我们稳定地凝聚在一起的关系准则，而其字面义则指事物的品性，即其基本性质；例如，热是火的基本性质……”
 
[13]

 诗人对“达摩”一词的解释，与窥基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理解了此类术语，才好进入泰戈尔宗教思想的宝库，以探其堂奥。

泰戈尔在许多场合说过，自己的宗教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或“一个艺术家的宗教”，“既不是一个正统的虔诚的人的宗教，也不是一个神学家的宗教”。
 
[14]



照理，诗人生活在一个宗教气息浓郁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信奉传统宗教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他的宗教思想的形成，却有其独特之处。他说：“不知什么缘故，我的心灵最初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清高孤傲，绝对不受任何宗教的丝毫影响。由于我的禀性，我仅仅因为自己周围的人们对某种宗教教义信以为真，就拒不接受任何教义。我无以想像，因为我可以信赖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宗教的价值，我就也应当信奉宗教。”
 
[15]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泰戈尔从小就有叛逆性格，不愿盲目随波逐流。同时，他的精神是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不受任何由某种经典确切无疑的权威或某种组织良好的信徒团体认可的信条主宰的自由”
 
[16]

 。童年时期的精神自由，是他后来成为蜚声世界的诗人和思想家的先决条件。

泰戈尔最初的宗教思想来源于自己的直接经验。诗人说：“在我回首那些岁月时，我似乎觉得，我曾经无意识地沿着自己的吠陀时代的远祖的道路前行，并得到使人联想到至为遥远的‘彼岸’的热带天空的启示。正在聚积的乌云低垂着，满含着即将倾泻的雨水，风暴突然扫过，椰子树行猛烈晃动着，阳光炫目的夏日正午强烈的寂寞之感，秋晨带露的面纱后面静默的日出，所有这些奇观，一直使我的心灵，对一种无所不在的同伴之谊充满亲切之感。”
 
[17]

 所谓“同伴之谊”，指的就是诗人对神的存在的感觉。诗人的宗教思想，是独对自然时产生的，并且一直沿着“神秘的发展路线前进”
 
[18]

 ，他曾多次谈到自己在十八岁时的第一次突如其来的宗教体验。他在一个瑰丽的早晨突然对自然，对宇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意识在人类的超个人的世界中猝然扩张。”
 
[19]

 他处于亢奋的状态达四天之久，仿佛获得了天启。我们相信诗人是诚实的。其实，许多宗教的产生，都是先知们在思索人生的奥秘、探讨人与宇宙的关系之时产生的。

诗人的宗教意识，在19世纪90年代乡居期间有所强化。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十余年间，特别是在1905年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失败之后，诗人深深地沉浸在对宗教问题的探索之中，创作了许多宗教抒情诗歌。诗人的宗教思想逐渐趋于成熟，最初的宗教体验演变成为“诗人的宗教”，直至最终定型为“人的宗教”。他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宗教即‘人’的宗教……”
 
[20]

 诗人宗教思想的发展，从朦胧到清晰，前后历时五十年之久。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诗人将自己的视野从个人拓展到全人类，探索“人作为人在世界上存在的根本意义”
 
[21]

 这一重要命题。

尽管泰戈尔宗教思想的形成有其个人特色，但不可否认印度传统宗教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生的。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受印度古代奥义书的影响至大至深。他在少年时代就已熟悉奥义书。他在自己的宗教著述中多次引用奥义书中的诗行。他最常引用的奥义书是《伊莎奥义》。例如，他十分喜欢《伊莎奥义》中关于梵的特点的几句话：“它动。它不动。它在远方。它在近处。它在万有之内。它在万有之外。”奥义书的核心思想“梵我同一”成为泰戈尔认识人与宇宙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点，我在后文还要谈到。

奥义书之外，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还受到吠陀和吠檀多哲学的影响。这从他在自己作品中的引文就可以看出。此外，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毗湿奴派、伊斯兰教苏非派、诗圣伽比尔以及孟加拉民间教派巴乌尔派的歌手们，也都对他的宗教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他的著名的《故事诗》中就有多篇诗歌取材于佛教传说。他终生都对佛陀和佛教怀着浓厚的兴趣，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他在《人生论·自序》中说：“对于我来说，奥义书中的诗歌和佛陀的教诲，向来都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因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量……”他在《人的宗教》中引用了佛陀的一段劝人向善的话后接着写道：“这就证明，佛陀关于‘无限’的观念，并不是关于一种在无垠宇宙中活动的精神的观念，而是关于意义在于善与爱的积极理想的无限观念，这只能与人类有关……这就必然意味着自我在爱的真理中的升华，它将所有我们应当寄予同情并提供服务的人们全都纳入自己的胸中。”
 
[22]

 泰戈尔对于佛陀慈悲为怀的教诲是衷心赞同的。

除了本土宗教外，泰戈尔还受到外国宗教的影响。在外国宗教中，琐罗亚斯德教
 
[23]

 教义对于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人的宗教》中将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称为伟大的先知，高度评价这位波斯哲人在人类宗教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他认为：“琐罗亚斯德导致的宗教改革，是伊朗历史上所有引人注目的史实中最重要的一件。几乎毋庸置疑，他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明确赋予宗教以道德性质和方向的人，同时也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弘扬一神教义，从而给善这一关乎‘完美’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永恒的实在基础的人。所有原始类型的宗教，均试图使人们受到外在仪式诸多规则的约束。琐罗亚斯德是所有早期给人类指明了自由之路的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位。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道德选择的自由，不盲从没有意义的命令的自由，免于重复建立许多神殿从而使我们不能专心致志虔诚拜神的自由。”
 
[24]

 显然，泰戈尔十分心仪琐罗亚斯德。他们的宗教理念是相通的。

西方学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影响最大。泰戈尔虽然是一个诗人，但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他所著科普读物《我们的宇宙》至今还在出版。从《人的宗教》看，诗人非常熟悉进化论。他所以服膺进化论是因为进化论科学地揭示了物种起源，阐明了人的演化历史。他在《人的宗教》开篇即讲到进化论。诗人在英国讲进化论是否有班门弄斧、江边卖水之嫌呢？没有。他以诗一样的语言赞颂生命的进程：“鱼类获得各种泳具，以在一种以自己的密度形成障碍的要素中运动。空气则以其轻构成一种更难逾越的障碍；然而，生命精神接受了这一挑战，鸟类被赋予绝妙的双翼，从而顺应空气的微妙规律，并发现空气是一个比坚实的大地上可靠的土壤更好的助手。北极的冰雪竖起自己冷漠的哨兵；热带沙漠以自己灼热的气息，对生命的所有子女大喝一声：‘不得越界。’然而，那些专横的禁令遭到蔑视，生命胜利地越过了由死亡惩罚扼守的疆界。”
 
[25]

 此外，他对人的进化的本质和意义有自己独到的深刻见解。

泰戈尔热情讴歌人在宇宙中的诞生。他认为，虽然生命的出现是造化的奇迹，但物质层面的进化“范围毕竟有限。沿着这一方向的所有过度发展，都成为一种重负，从而打破生命的自然韵律；那些放任自己的肉体随心所欲狂长的动物，由于体态笨重到了荒诞的程度，已经几乎全部绝迹”
 
[26]

 。诗人在这里指的显然是恐龙等大型动物。他认为，那些庞然大物的灭绝，是“生命实验中的最大败笔”
 
[27]

 。他解释物种灭绝的原因虽然与自然科学家不同，但似乎也有其道理。然而，人的进化却不同于一般动物的进化。他认为：“人类出现并扭转了进化的方向，使之从肉体的无限扩张之路，转向较为精妙完美的自由之路。这就使得人类的发展进步，有可能是无限的，并使得人类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是无穷的。”
 
[28]

 在宇宙的产物中，只有人才能领会造化的意义。“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和心灵以及人生经验予以观察的这一世界，与我们自身深刻地合为一体。”人的“多细胞的肉体既诞生也死亡；他的多品格的人性却是永恒的”
 
[29]

 。人类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人类的无与伦比之处是其意识的发展。这种意识，渐次深化并拓宽人对自己不朽存在、完美和永恒的认识”。人这一生命现象所以不同于其他生命现象，正是由于人有意识，有精神。精神是人这一特殊形态的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出现的。泰戈尔认为，对于生命而言，精神虽然是一个外来成分，但却是强大的。其本质是对自由的追求。人类朝着精神方向进化，于是，人从创造物成为创造者。人开始思索自己与宇宙的关系。“他过去习惯于请求神的帮助，而他的神自己现在就站在他的门口，向他索取献品。作为动物，他仍旧依赖自然；作为人，他是营造并统治自己的世界的君主。”
 
[30]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也对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有所影响。老子被道教奉为教祖。他的思想在印度有很大影响，也引起了泰戈尔的共鸣。诗人在1924年访华讲演时就引证过老子的《道德经》。在《人的宗教》中，他称老子为中国的伟大哲人，在五处引用了《道德经》：（1）“死而不亡者寿。”（2）“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3）“不知常，妄作——凶。”（4）“有德司契，无德司彻。”（5）“益生曰祥。”老子的哲学思想与印度的哲学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例如，老子玄之又玄的“道”就与印度的“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泰戈尔赞赏老子的“死而不亡者寿”意在指出，人的精神生命长于物质生命，重于物质生命，因而也就更为重要，更为实在，更有价值。

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从泰戈尔的英文原文看，“益生曰祥”只能解释成“增寿曰福”。这与任继愈先生的说法恰好相反。在任继愈的《老子今译》中，这句话的译文是：“贪求生活享受叫做灾殃。”
 
[31]

 陈鼓应先生在其《老子今注今译》中对该句的解释与任继愈先生的说法相似。泰戈尔阅读的是《道德经》的哪一种版本，现在尚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该句的英译失于望文生义。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是在博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

泰戈尔的人的宗教思想既然是一种宗教学说，自然就带有一般宗教的特点。

宗教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宇宙和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如同所有的宗教一样，泰戈尔认为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宇宙与人类社会。他对于这一神秘力量有种种不同的称呼。他在宗教讲演中称之为“永恒的原人”、“至高无上的人”、“永生的人”、“伟大的人”、“最高实在”、“无限人格”、“无限”、“神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在许多场合则直接借用英文中的God来指称这一超自然的力量。

如果脱离印度文化背景，一般的读者很容易将God理解为上帝。其实，这是一种很严重也很普遍的误解。将God翻译成上帝只能混淆印度教与基督教这两个大异其趣的宗教体系。从本质上讲，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属于印度教体系；此外，他根本不信基督教。因此，他笔下的God只能理解为印度教的神，一个主宰一切的大写的神。他认为，井然有序的世界，没有神的存在很难解释。他说，宇宙的运动是与“至高无上的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

前面说过，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受奥义书的影响最大。可以说，他的宗教思想是以奥义书为本的。奥义书的核心思想认为，万有同源，皆出于梵。它又认为，万有一如，皆归于梵。换言之，梵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宇宙万物皆派生于梵，存在于梵，统一于梵。自然、社会和人都不过是这一宇宙精神的显现，是其存在的不同形式。这显然是一种以精神为本原的唯心主义一元论。泰戈尔承袭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梵是一种无限的存在，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具有实质的同一性。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梵我同一之论。诗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

泰戈尔理解的梵究竟是什么呢？诗人在其发表于美国的著名讲演《什么是艺术》中说：“西方可能相信人的灵魂，然而它并不真正相信宇宙有一个灵魂。这是东方的信仰，而东方对人类的全部精神贡献都充满了这一理念。”他还说：“我们相信这一宇宙灵魂。”
 
[32]

 通俗地讲，按照诗人的解释，梵就是宇宙灵魂，就是宇宙精神，就是“无限”，就是God，也就是神。

在奥义书中，对梵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者认为梵是非人格的绝对，一者认为梵是有人格的神。在泰戈尔的笔下，他无可避免地带有梵的双重特点。他似乎是遥远的，又是切近的；他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他超越一切，又无所不在。他可以是广阔的天空，狭小的鸟巢
 
[33]

 ，“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不可知者”
 
[34]

 ，但总的来看，他基本上是一个以不同身份显现的人格神。他时而是荒街上孤独的行人，在雨野里用轻柔的脚步行走；时而在夜阑人静之时，手操竖琴来到诗人身边。人类世界成了神出没的王国。

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中还形象地描绘了他和印度人民心目中的这位由梵演化而来的人格神。他说：“与我们同在的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神；他属于我们的寺庙，也属于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所有关乎恋爱与慈爱的人际关系中，都感觉到他与我们的切近，而在我们的喜庆活动中，他是我们尊敬的主宾。在开花与结果的季节，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在秋天的累累果实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披风的边缘，而且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我们通过我们崇拜的所有实在对象崇拜他，在举凡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地方，我们爱着他。在善良的女人身上，我们感觉到他，在真诚的男人身上，我们认出了他，在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他这个‘永生的孩子’一次又一次地再生。”
 
[35]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诗人对神的存在的直接解释。“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梵成了无所不在、亲切喜人的神。在诗人看来，能否证明神的存在并不要紧；重要的问题在于内心对神的体验和感知、想望和亲近。《吉檀迦利》正是诗人献给这位人格神的热情颂歌。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印度教的范畴，但却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泰戈尔的人的宗教虽然承认神的存在，但却与以往的传统神学不同，不再将神置于绝对的主宰地位。诗人强调的不是神的绝对权威，而是神的人格，神的人性。他的神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真善美的象征。显然，泰戈尔的神是一个具有人性的神，一个体现人的内在本质的神。他在谈到“所有宗教的内在意义”时说：“这些宗教从来就与代表宇宙力量的神无关，而是与具有人格的神有关。”
 
[36]



神在泰戈尔的语言中成了一个符号，成了真理、知识和美德的化身，成了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的象征。神既超然于人，又与人保持着戚谊。一言以蔽之，神就是人。人的宗教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这不能不说是宗教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认识飞跃。

第二，泰戈尔的人的宗教思想是以人为本的。他认为宗教与科学和哲学分属不同领域。“科学可以将星球世界以及其外更为遥远的世界囊括到自己的认识领域；哲学可以尝试找出作为万物基础的某一普遍原理，但宗教无可避免地专注于人性。”
 
[37]

 这样一来，人成了宗教的核心。传统神学以神为中心，而泰戈尔则以人为中心。传统宗教让人去膜拜神，敬畏神，但泰戈尔却让神来寻找人，接近人。泰戈尔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对传统神学的否定。

在《吉檀迦利》中，神不停地叩击人们的门户。“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
 
[38]

 神走出了天庭，走下了祭坛。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宗教的世俗性，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为石破天惊的是，泰戈尔在认为神具有人性的同时，强调人也具有神性。这就拉近了人与神的距离，使人和神实际上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对神性的贬抑和对人性的张扬，将传统神学中本末倒置的人与神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显然，与基督教的原罪说相比，泰戈尔的学说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第三，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既然以人为本，也就自然反对偶像崇拜和烦琐的传统宗教仪式。他说：“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吧！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
 
[39]

 泰戈尔认为，人只有通过完善自我，通过追求真善美，通过爱，才能接近神，证悟神。企图通过诉诸表面形式礼拜神，只能是缘木求鱼。把人从传统宗教的教条、戒律、仪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才能认识宗教的真谛，找到自我，获得精神自由和思想自由。此外，他也反对宗教苦行，反对以宗教的名义放弃对社会事务的责任，主张积极入世，通过对人类的服务来实现对神的服务。

第四，泰戈尔的宗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信仰。这是印度传统的一种延续。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实是一种低层次的追求。用泰戈尔的话说，这有些类似动物的本能，而精神生活是人所独有的。只有高尚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才能给予人至高的愉悦，才能体现出人存在的意义。泰戈尔关于人的精神追求的言论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年）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从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感到归属感、尊严感直至自我实现。前两个层次的需求是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后三个层次的需求则属于精神需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泰戈尔宗教思想的影子。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泰戈尔对精神追求的崇尚还不乏现实意义。

文学艺术是人类自我实现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泰戈尔在《人的宗教》中探讨了宗教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有许多精彩的议论。他认为人的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其实是在人已经满足基本物质需要之后精力过剩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以自己的伟大形式显现自己梦想家的人格。这些表现即令不是有意识的宗教表现，也间接地属于人的宗教这一范畴。他还认为，伟人的意识表现在科学、哲学、艺术和社会伦理之中以及一切具有终极价值的事物之中。“这些都是真正具有精神性的，应当将它们全都协调在一个伟大的人的宗教之中，以体现他为了在重大的意向、行为和梦想方面，在不朽的艺术象征方面，为了追求完善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并揭示他对提高人的尊严的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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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泰戈尔看来，艺术表现的内容应当是人性和人的崇高，也就是人的最高价值。

泰戈尔独特的宗教思想影响了他的艺术思想。他指出，文明就是一种艺术创造，是为了使精神上完美的东西得到客观的实现而创造的。佛教问世后曾经给远古时代的印度人民带来一次精神解放，使人类仁爱之心得以弘扬。于是，佛教艺术在东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泰戈尔对此赞不绝口。他说：“人们为了使这一伟大的人性体验流芳百世，决心为看似不可为之事；他们让危崖说话，顽石唱歌，洞穴记事；他们的表达喜悦与希望的呼喊，沿着山冈和沙漠，穿越荒芜的僻壤和人烟密集的城市，以种种不朽的形态凝固下来。一种声势浩大的创造性活动，不顾咄咄逼人的重重障碍，终以众多令人惊叹的雕刻建立起非凡的功业。在东方大陆多半地区进行的这种宏大的活动，清楚地回答了‘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这是人的具有创造性的灵魂对‘实在’的呼唤的回应。”
 
[41]

 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崇高的精神活动，应当致力于表现人性中的真善美。

可以说，泰戈尔的人的宗教，就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精神为主旨的宗教。

三、诗歌创作与成就

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诗人1881年创作的抒情诗集《暮歌》，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正式开始。从1881年至1890年是他诗歌创作的前期。这一时期，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诗人主要生活在处于恒河下游的孟加拉乡间，既能接触现实生活，又很少受到外界事务对创作的干扰。这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诗人许多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最高的作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从1901年至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止，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中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以宗教抒情诗为主，其次还写了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儿童诗以及大量爱国歌曲。他的宗教抒情诗的代表作是《吉檀迦利》。这部影响巨大的诗集也可以说是他的全部诗歌创作的代表作。从1914年至1941年，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后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成了一个“世界公民”，参与了大量国际活动，眼界、胸襟和思想日益开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印度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发生了许多大事。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都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以那些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诗歌最为驰名。这些诗歌至今读来仍如雷霆激荡，似风暴怒吼，表现了诗人坚持正义的进步立场和疾恶如仇的凛然气质。终其一生，泰戈尔的诗歌表现了对祖国、对人民、对人类和对自然的挚爱。他敢于不断打破旧的文学传统，在诗歌题材上广为开拓，在诗的表现手法上和形式上锐意求新，表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形成了以抒情为特色的统一而多样化的独特风格。

泰戈尔诗歌创作的前期，是他一生诗歌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也是他在思想和艺术上成熟的时期。他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过程中，思想敏锐而活泼，感情丰沛而多彩。他的几个蜚声世界的英文诗集中的许多篇章就写于这一时期。

《暮歌》是泰戈尔展现诗歌创作个性的开端。这部诗集充满了青年诗人的忧郁和痛苦，没有什么社会意义。诗人后来回忆说：“这些诗的惟一价值，就在于我第一次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写我真正要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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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诗人很快就从个人情感的狭隘天地里走了出来。一天清晨，他伫立在阳台上观看壮丽的日出。整个世界都沐浴在一片瑰丽奇幻的色彩之中。他豁然开朗，领悟了人生的意义，郁积胸中的愁闷和伤感一扫而空。由于大自然的陶冶和启迪，诗人灵感的火花闪射出来。他在欢乐的心情下创作了抒情诗集《晨歌》。1883年秋，他创作诗集《画与歌》。这部诗集内容丰富，色彩斑驳。1886年，他发表诗集《刚与柔》，题材已经比较多样化，其中包括儿童诗、宗教颂歌、爱国主义的诗、爱情诗等。诗人谈到当时的创作情形时说：“我那时常常坐在窗边，观察我们草坪对面那些茅舍里的人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使我非常欢喜。我不再囿于自己的情感了，外部世界开始吸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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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日落时在田野上踽踽独行的少女，也写黎明时在静寂无人的海滨沙滩上行走的苦行者。这些诗集虽然表现了诗人的才情，而且渐入佳境，但诗人自己并不满意。他说：“那些诗中，没有物质世界中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从童年时起，我就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我哪里能获得掌握它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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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一段话，恰好可以与歌德论诗人的一段话相互印证。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说：“一个人如果想学唱歌，他的自然音域以内的一切音对他是容易的。至于他的音域以外的那些音，起初对他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既想成为一个歌手，他就必须克服那些困难的音。因为他必须能够驾驭它们。就诗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写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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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泰戈尔没有陷入“习套作风”，开始表达现实世界。

泰戈尔的诗歌真正走向成熟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他在大吉岭等地漫游了三年多，陆续写了一些诗，于1890年以《思绪集》为题出版，表现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19世纪90年代，他在乡间的十年生活，使他置身于孟加拉迷人的自然风光之中，并直接接触到了下层社会的特别是贫苦农民的生活。他为自己的诗歌找到了丰厚的土壤。他的著名的叙事诗《两亩地》就写于这一时期。诗中写道，可怜的农民巫宾世世代代就靠两亩地活命，“别的一切都在债务中失去”。可是，这两亩地却被一个拥有万顷良田的王爷看中了。他伪造借据，勾结法庭，夺去了巫宾的这两亩地。巫宾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漂流，乞食为生。可是，他不管走到哪里，“日日夜夜忘不了的还是那两亩地”。16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他回到美丽的孟加拉故乡。诗人以浓郁的抒情笔触，歌颂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表达了农民对故土的无限眷恋：

顶礼，顶礼，顶礼！美丽的母亲孟加拉大地，

恒河岸边柔和的凉风，是你轻轻的呼吸，

你脚下的尘土，那苍天低吻着的原野一望无际，

浓荫下静谧的小村庄，像鸟巢般躺在你的怀里。

枝叶茂密的芒果林，牧牛童子在那里游戏，

静止无底的潭水，凉夜一般的深黑、碧绿。

胸脯丰满的孟加拉妇女汲了水正走回家去，

心里多么渴望叫她一声“孩子”啊，我眼睛里滚落了

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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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养育农民的母亲。泰戈尔十分熟悉农民对土地的这种深厚感情，因而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失去土地的痛苦，从而有力地鞭挞了肆意掠夺农民土地的地主阶级。《两亩地》创造了一种抒情气息浓郁的叙事诗体，因而成为诗人早期的一篇代表作。

《故事诗》是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中一部极其重要的孟加拉文叙事诗集，在印度历来被视为诗人留给人民的最好的精神遗产之一。诗集收入诗歌24首，并有序诗一首，初版于1900年。当时，诗人不仅正处于创作上的井喷阶段，同时也处于爱国主义激情汹涌之时。诗集主要取材于印度古代经典作品中的历史传说，其中既有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和锡克教故事，也有拉其普特人及马拉塔人的英雄传说。

诗人热情歌颂了民族英雄在抵御异族入侵时英勇献身的精神。其中《被俘的英雄》无异于一部锡克教徒英勇斗争的史诗。诗人写了锡克教徒的胜利，更写了他们悲壮的牺牲。在莫卧儿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英雄们的鲜血洒遍五河之邦，七百个英雄连同他们的首领般达都因战败被俘，全部壮烈牺牲。般达父子在敌人面前尤其表现得泰然自若，视死如归：“孩子的嫩脸上闪耀着/英勇无畏的光辉”；父亲“屹立着死去——/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戈宾德·辛格》一诗充分表现了锡克教祖师戈宾德（或译为哥宾德）·辛格百折不挠的坚强斗志。他在战斗失败之后仍然对未来信心百倍，怀着豪迈的英雄气概去重整旗鼓，渴望着战斗和胜利，“去把侵略者的胸膛/用利剑刺穿”，“等待着晓日初升的黎明出现”。《洒红节》写拉其普特人用计谋战胜入侵者。《婚礼》表现了一个王子在婚礼上壮别新娘、奔赴疆场、马革裹尸而还的牺牲精神。《践誓》写了一个宁可牺牲也不愿放弃土地投降敌人的将军。这些诗歌都以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和英雄主义精神，读来惊风雨，泣鬼神，荡气回肠，令人感叹。

《故事诗》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印度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需要。这部以艺术形式再现印度历史、歌颂远祖先贤优秀品质的诗集，极大地激励了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意志，增强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正因为如此，这部诗集迄今仍然是印度学校的语文教材，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故事诗》中不时出现写景的诗节。它们犹如一幅幅生动的印度风情画，让我们看到了那里绮丽多姿的风光。它们是诗中故事发生的背景，也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感情。读着它们，我们嗅到了盛开的茉莉与素馨，听见了杜鹃婉转的啼鸣和晚祷的钟声，目睹了高大的娑罗和雨季的浓云。诗人在写景时常常采用白描的手法，但却能以三言两语写出动人的意境。《故事诗》充分体现了诗人在驾驭语言艺术方面的巨大才能。

《吉檀迦利》这部英文宗教抒情诗集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世界文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诗集共收诗歌103首，1912年在伦敦出版后随即风靡西方世界。这些诗歌，是诗人从其同名孟加拉文诗集和另外几部孟加拉文宗教抒情诗集选译而来的。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有着严格的韵律，而英文《吉檀迦利》则以散文为体。“吉檀迦利”的意思是“献歌”。

纵观诗集，我们不难看出，它是诗人献给一位神的。在诗人笔下，这位神有着种种名称和身份。诗人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为“朋友”，时而称他为“父亲”，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但更多的时候还是直接称他为“神”，或干脆将他称为“你”。在翻译这部诗集时，诗人借用了英语中“God”一词，但他诗中的“God”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从印度哲学中的“梵”这一抽象概念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人格的宗教神。两者虽然同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但却属于不同的宗教哲学范畴。

达到梵我一如是诗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宗教抒情诗歌创作的主题。他在《吉檀迦利》第75篇中写道：“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吉檀迦利》的创作主旨。

宗教广泛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也强烈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因而形成了印度文学的宗教传统。泰戈尔在《什么是艺术》中概括了这种历史现象。他指出：“对于印度来说，无限（神的别名——笔者注）不单纯是哲学思辨的材料；它对于她犹如阳光一样实在。她在日常生活中非得看到它，感觉到它，并利用它。所以，它大量出现在她的表达崇拜的象征体系之中，出现在她的文学之中。”他进而指出，“在印度，我们的文学的大部分是宗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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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的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理解《吉檀迦利》不乏启迪意义。可以说，在泰戈尔生活的时代，宗教问题还是印度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他创作的中期，宗教诗歌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体。他毕生没有中断对宗教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宗教诗歌便是他借以进行这些思考和探索的一个手段和产物。

《吉檀迦利》中的诗歌排列似乎随心所欲，杂然无序。其实，它是匠心独运，有章可循。诗集的结构犹如一部交响乐。作为一部献给神的歌集，采取这样的结构自然是非常相宜的。第1篇至第7篇是序曲，唱出了诗人作歌的缘由，即听从神的命令，以“永新的旋律”、“优美的和声”唱出生命的献歌，从而实现自己与神合一的愿望。第8篇至第35篇是第一乐章，主题是对神的思念。诗人先写神就在普通劳动者中间，继而倾诉自己对神的渴慕与求索，表白自己愿意抛弃一切世俗欲念，把爱无私地献给神，最后归结到让神唤醒自己的祖国，让她“进入那自由的天国”。第36篇至第56篇为第二乐章，主题是与神的会见。神接受了诗人的祈求，赐予他新的力量，于是“新的旋律从心底涌起”（第37篇）。诗人以更加炽烈的感情呼唤着神的降临，想象着神到来时的情景。结果，神来到诗人心中，来到诗人茅舍门前。神的爱与诗人的爱融会在一起，人与神圆满地合为一体。第57篇至第85篇是第三乐章，主题是欢乐颂。诗人先纵情歌唱神带给世界无限的欢乐和光明，接着凄然低吟人与神分离的痛苦。神创造人之后，两者自然分离。然而，正是神的这种“自我分离”才显出神存在的意义，并让人看到神的面貌。只有在人留下生命的果实返回神的殿堂之后，这种分离的痛苦才会结束。第86篇至第100篇是第四乐章，主题是死亡颂。诗人操着“生命之琴”，弹着“永恒的音符”，渴望着“死于不死之中”，亦即获得新的、永恒的生命，真正达到与神合一的境界。最后三篇是尾声，概括了诗集的内容和意义。诗人表明自己一直在用歌寻找神。他把神的故事编成不朽的歌，从中倾吐出自己心中的秘密。他祈望自己的所有诗歌汇聚成一股洪流，注入静寂的大海，让自己的生命启程回到永恒的家中。不难看出，四个具有分主题的乐章围绕着梵我一如的主旋律表现出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复杂思想感情。诗集给人的印象就像茫茫大野上盛开的奇葩，苍苍群山中清澈的泉流，炎暑中吹来的阵陈凉风，秋夜明净天空中璀璨的星辰，使人得到无限的审美享受。

《吉檀迦利》是一部以形象化的手法表现诗人宗教哲学思想的抒情诗集。诗人将深奥抽象的印度宗教哲学观念融化在印度人民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之中。从根本上讲，诗集中包含的宗教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色彩，但其中不少哲理又闪射出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光芒，因而还是富于教益的。诗集中表现出来的热爱人民和祖国的赤忱之情感人至深。诗人对自然、人生、欢乐、光明的歌颂洋溢着奋发、热烈、乐观的情绪。诗集中关于神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显现的描写，蕴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飘散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艺术上，诗歌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流利；感情热烈真挚，含蓄细腻；意境宁谧深邃，耐人寻味；形象鲜明具体，生动活泼。诗集熔哲理与诗情于一炉，充分体现了泰戈尔诗人兼哲人的本色。

在泰戈尔的后期诗歌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显著地位。它们表现了诗人维护正义和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问》、《非洲》、《敬礼佛陀的人们》、《边沿集》第十八首和《生辰集》第十首等都是名篇。面对世界上弱肉强食、侵略横行的现实，他在《问》一诗中表达了对宗教泛爱之说的强烈质疑。《非洲》表达了对深受奴役的非洲人民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殖民者蹂躏非洲人民的强烈义愤。《敬礼佛陀的人们》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行和虚伪面目。《边沿集》第十八首也写于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年代。年近八旬的诗人大义凛然，发出强烈的正义的呼吁：

蠕动的群蛇用它们那有毒的呼吸

污染了周围的空气。

和平的轻言细语

不过是无聊的揶揄。

所以，在我离去之前

我向每一个家庭呼吁

准备战斗吧，

抗击那披着人皮的野兽！

这些诗篇，表现了诗人对人类命运难已的殷忧，喷射着正义的怒火。我国已故著名作家谢冰心先生在其为泰戈尔的诗集《诗选》写的“译者附记”中指出：“这是泰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
 
[48]

 可谓一语破的，深中肯綮。可以说，“霁月光风”与“严霜烈日”是诗人天性和创作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是诗人的基调，后者是诗人的变奏。与那些在邪恶面前屈服或保持缄默的怯懦文人相比，泰戈尔的精神和作品无疑是极其伟大的，体现了一种令人感佩的浩然之气。

泰戈尔逝世前出版的《生辰集》是他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顶峰。其中的第十首被认为是诗人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诗人在这首诗中回顾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声名卓著的诗人能够这样审视自己，实属难能可贵，让人景仰。

泰戈尔在其一生诗歌创作的不同阶段所关注的对象尽管有所差异，但他的作品中却始终体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他对印度锦绣山川的钟情，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对宗教哲理的思索和对世界大事的关注，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不同诗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浓郁的抒情性，丰富的哲理，清丽的语言，奇妙的意象。一言以蔽之，泰戈尔完美的人格使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在其诗歌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四、短篇小说的创作与成就

泰戈尔以诗人著称于世，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他只是个诗人。他的诗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他的短篇小说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非凡的艺术价值。他既是个伟大的抒情诗人，也是个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以诗集《吉檀迦利》和短篇小说创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充分说明了世界对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就的肯定。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深刻反映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的印度社会生活，广泛触及了这一社会的种种问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进步倾向。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方面，他显示出了大师的本色，将诗人的才华运用在创作中，形成了以浓郁的抒情性为主要特色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艺术成就使他在世界短篇小说之林卓然特立。他与几乎与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世界短篇小说圣手莫泊桑、契诃夫可谓鼎足而立，各有千秋。

泰戈尔是印度孟加拉语短篇小说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在泰戈尔之前，在体裁上与短篇小说相近的民间故事，主要是基于往世书及其他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这些故事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很少直接涉及。19世纪上半叶，罗姆·莫罕·罗易发动了印度近代启蒙运动，创立了孟加拉语文学中的散文文体，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工具。随后，发生了孟加拉全面的文艺复兴运动，以迅速反映现实生活为主的短篇小说应运而生。泰戈尔犹如一位拓荒者，在这一新的文学领域纵横驰骋，从1877年发表处女作到逝世，他一生共写了近百篇短篇小说。

19世纪90年代不但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井喷阶段，也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创作激情沿着两条渠道奔涌：作为一个诗人，他不时驰骋在浪漫瑰丽的遐想之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又常常徘徊在苦难重重的大地上。1890年底，他在父亲的再三坚持下只身来到孟加拉东北部帕布纳县经管祖上的田产。他以船为家，在烟波浩淼的帕德玛河（意译为莲花河，系流经孟加拉境内的恒河之别称）及其大小支流上任意东西。他深入地观察了生活，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下层社会人民大众广泛接触过。他在每日上午处理农事，接见佃户，倾听他们的呼声。此外，他还接触过乡村教师、邮局职员、学生、村妇、木匠、船夫、渔民等各种各样的人物。他在与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的交往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他曾这样写道：“我在这里还有别样的乐事。有时，我们的质朴而又忠实的老佃户当中，会有这个人或那个人前来看我——他们的崇敬之情毫不做作！他们的敬意之中蕴涵着质朴和诚挚，在这方面，他们比我伟大多了。”
 
[49]

 他十分珍惜农民对他的这种感情。他“透过他们那衰弱、皱缩、老迈的躯体”，看到了他们那“柔弱而又质朴得光彩夺目的灵魂，闪射出光芒”。一个出身豪门望族的青年诗人，能对普通农民怀有这样的感情，无论在什么时代均属难能可贵。

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引起了泰戈尔的由衷同情，激发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他在1892年5月10日写道：“我不知道，比较平等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实现，如果不能，上天的安排就实在太残酷了，而人也真是一种不幸的生物。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难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吧；但总应该留下一线光明，至少留下一点希望的闪光，以促使人类中较高尚的部分，怀着希望，不停地奋斗，以减轻这种苦难。”
 
[50]

 字里行间，表现了诗人对贫富悬殊、人剥削人的黑暗社会的不满，表现了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表现了他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憧憬。从那时起，人道主义思想使他一直关心着农民的命运，构成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的基础。

19世纪90年代，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891年至1895年。五年中他写了四十多篇小说，大约每年九篇，占他全部短篇小说创作总量的一半左右。他的许多优秀短篇小说都写于这一时期。其中有《还债》、《邮政局长》、《隔阂》、《少爷的归来》、《委托保管的财产》、《弃绝》、《是活着，还是死了？》、《流失的金钱》、《喀布尔人》、《假日》、《素芭》、《摩诃摩耶》、《太阳和乌云》、《赎罪》、《法官》、《深夜》、《吉莉芭拉》、《饕石》、《如愿》等。19世纪90年代后期，泰戈尔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他的所有短篇小说约有2/3创作于他乡居生活的十年期间。这些作品主要反映了当时孟加拉地区的农村生活。长期的封建压迫、殖民统治及频繁的天灾，使得广大农民过着贫困、悲惨、愚昧、麻木的生活。泰戈尔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对这种社会现实均有所揭示，但以短篇小说反映得最为强烈，最为集中，也最为深刻。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大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的画卷。

泰戈尔于1901年底离开乡间。他的生活和思想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生活的源头活水消失了，他的短篇小说的创作盛期过去了。作家在其人生的后40年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断断续续，作品数量约二十余篇。其中《埋藏的珍宝》、《教师先生》、《妻子的信》、《艺术家》、《偷来的宝物》均属名篇。他晚年创作的《实验室》等作品带有实验性质。这些属于作家短篇小说创作后期的作品，接触到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的主题十分突出。他在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他因此招致封建势力的恶毒攻击，也有人借此贬低他的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从艺术上讲，泰戈尔后期的一些短篇小说读来不及其前期作品那样感人，但他对艺术表现手法不断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他在后期还是写了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品。作家晚年曾无限感慨地总结道：“青年时代，我所看到的一切都以十分强烈的动情力吸引着我。所以，我早期的短篇小说自然流畅，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后期的短篇小说虽然有了必要的技巧，但我还是希望能再次返回到昔日的生活中去。”
 
[51]

 泰戈尔对自己前后两期作品的这种看法是中肯的，也是恰当的。

反封建是泰戈尔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主题。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印度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泰戈尔认为，封建制度是印度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不批判这种制度，人民的精神就不能解放，社会就不能前进。所以，批判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泰戈尔反对封建制度主要表现在对封建婚姻制度与种姓制度的否定与批判上。正是这两种制度，集中体现了印度封建制度的野蛮性与残酷性。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作品数量最多。对于这种制度的种种弊端，如童婚制、妆奁制、一夫多妻制、寡妇殉夫制、禁止寡妇再婚、禁止不同种姓通婚等都予以揭露和鞭挞。《河边的台阶》描写一个叫苦森的女子的厄运。她在七岁时就嫁作人妇，婚后只与丈夫见过一面就成了寡妇。寡妇殉夫制是印度封建婚姻制度残酷性的突出表现。仅在1818年，孟加拉地区就有800名寡妇殉夫。由于罗姆·莫罕·罗易的斗争，英国殖民当局于1829年从法律上废除了这一制度，但这样的事情在民间仍时有发生。泰戈尔在《摩诃摩耶》中描绘了这种人间惨剧。美丽多情的姑娘摩诃摩耶被迫嫁与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婆罗门，翌日就成了寡妇，又被迫按照印度教惯例殉葬，活生生与丈夫的尸体一同火化。只是由于天降暴雨，她才得以死里逃生，但却永远失去了原来的美丽。这一作品因其典型性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泰戈尔诗人的气质赋予他的短篇小说以惊人的艺术美。可以说，他是以写诗的笔调来写短篇小说的。因此，他的短篇小说透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在语言上表现出高度的诗意美，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别林斯基说过，在一切批评家中，时间是最严厉、最无情也是最公正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悠长岁月里经受了各国无数读者的检验，牢牢奠定了自己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地位。

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戈拉》、《沉船》等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剧本《邮局》、《红夹竹桃》等语言洗练优美。他的散文作品《孟加拉掠影》、《我的回忆》、《童年》、《人的宗教》等都属于上乘之作。他以伟大的人格和精美的作品为自己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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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现代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教育与科学技术，犹如文明的双翼。印度的教育至少有三千余年的历史。然而，在历史上，知识和教育的权利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在印度教社会中，婆罗门主宰着教育事业。因此，历来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或学富五车，或目不识丁。伴随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巩固，西方现代教育制度逐步在印度建立起来。独立以来，印度教育一直在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着。同样，印度现代科学技术，在殖民地时代就有所发展，并且出现过像拉曼那样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杰出科学家。独立以来，印度现代科学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力量，正在稳步改变着印度的面貌，塑造着印度文明的未来。

一、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印度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早期，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当时的教师主要是被后世称为“仙人”（risi）的一批圣者或先知。他们远离尘嚣，居住在森林中修道。因此，他们的栖息地被称为净修林（arshram）。他们的学生主要是从不同地方慕名而来的弟子及自己的子女。这些受教育者主要属于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上层种姓，上学期间就住在老师家里。所传授的知识基本源于《梨俱吠陀》及其余三部吠陀。后来，吠陀支、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也成为教学内容。学校就设在森林中。不过，属于刹帝利种姓的王子公孙却要学习军事技术与治国之道。因此，作为教育家的泰戈尔说过：“我们在印度看到的一件最奇妙的事情是，其文明的源头在于森林而非城市。”“奥义书”被解释为师生对坐所传授的“秘密教义”，因此似乎可以从中窥见有关印度古代教育的信息。显然，教育内容是宗教性的和哲理性的。再后来，数学、天文学、医学和权术等属于科学和世俗范围的学问，也被纳入教育内容之中。印度古代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成就十分辉煌，当与净修林中的教育有密切关系。教育方法主要是口传心授。但也应当看到，这种教育是自发的，零星的，分散的。

约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时，印度佛教诞生，对古老的婆罗门教教育体制形成巨大冲击。释迦牟尼对自己的弟子传授佛法，形成印度古代教育辉煌的篇章。他曾经在印度的许多森林中传教。当时，犍陀罗国首府叉始罗（今巴基斯坦塔克希拉）是印度西北部商业中心，同时也是一座学术重镇，以医学、法律和军事科学名闻遐迩。恒河流域的许多青少年长途跋涉前来这里学习吠陀和技艺。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学者来这里学医。叉始罗是当时印度最为著名的佛教学府。后来，一些宗教及世俗的教育中心建立起来。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泰米尔纳杜邦的康契普腊姆（古名建志补罗）等地，一些规模可观的佛教学术中心次第出现。其中名声最隆的那烂陀寺，在全盛时期拥有数百名杰出的学者，近万名学生学习佛教等不同学科。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就曾在此留学和授课。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和崛起，这些佛学中心渐趋衰落。

公元1000年前后，穆斯林从西部侵入印度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伊斯兰文化和学术随着他们的足迹传入印度。伊斯兰教的建筑、绘画和音乐等艺术门类不胫而走。穆斯林在德里、阿格拉、勒克瑙、拉合尔等北部重镇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学术教育中心。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也建立了一些类似的学校。人们通常以阿拉伯语词“马德拉沙”（madrasah）称呼这些学校。学生除了学习《古兰经》等宗教课程外，也学习语言、文学、数学乃至自然科学。穆斯林统治者明白，没有自己的文化教育，任何外来民族都可能在印度文明的汪洋大海中融化。

19世纪上半叶，印度近现代教育随着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而肇始。当时，对于印度教育究竟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方针和走什么样的道路，“英语学派”和“东方学派”长期聚讼纷纭。1835年，印度总督本廷克勋爵核准《麦考莱教育备忘录》，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西方教育成为印度教育的基础。传统宗教学校教育逐渐遭到冷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和确立英语教育制度，旨在为其殖民政权培养行政和管理人才，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1854年7月1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监察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武德提出一份关于健全印度教育体系的“急件”，为印度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了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善教育体系、设立教育管理部门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1857年，印度各省成立公共教育部。同年，依照武德教育文件，在英属印度政府的三大辖区分别按伦敦大学的模式建立了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鉴于该文件对印度教育的巨大意义和贡献，它被称为“印度教育大宪章”。1947年独立前，印度已经建立了19所大学。

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现代教育开始获得长足发展。尼赫鲁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教育问题。他提出，印度的整个教育基础都应当重新调整。独立最初的数年间，大学教育委员会（著名学者S.拉达克里希南任主席）、初等教育委员会和中等教育委员会相继成立。1950年开始生效的印度宪法规定，任何印度公民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依照英国模式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却缺乏英国大学自由的办学精神。大学虽然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但也受到官方的过多控制，存在结构刻板和运转不灵等弊病，难以适应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直到1966年，国家教育政策才逐步趋于完善。以著名物理学家D.S.科塔里教授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在该年提出题为《教育与国家发展》的报告，分析了印度教育体制与国家发展目标的关系，确认教育在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建议改革现存教育体制，大力培养和开发人力资源，并对各级教育发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建议。该报告强调了有关发展教育的七个目标：（1）对14岁以下的学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2）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工资，并为他们提供进修机会；（3）以三种语言（英语、印地语和一种当地语言）进行教学，扶植地方语言；（4）教育机会均等，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5）为农业和工业发展培养人才；（6）教材要价廉质优；（7）将国家财政收入的6%投资于教育。该报告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1968年，印度政府根据该报告的建议制定并通过国家教育政策，断然对国家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采取了包括确立新学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等多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教育基本设施得以大力发展。全国形成统一的教育结构，普遍推行10+2+3的教育体制，即小学和初级中学学制为10年，高级中学、中等专业或职业教育学制为2年，高等教育学制为3年。10年小学和普通中学教育又分为小学5年、初中3年和高中2年。1968年国家教育政策为印度教育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因而成为独立以来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1986年，印度议会进一步通过《国家教育政策》，旨在使教育成为“将印度导向21世纪的有效工具”。同时，议会还通过了实施这一国策的《行动方案》（1992年，该方案被更新）。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强调采取断然措施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成人教育。为此，国家确定的课程体系既包含一个共同的核心，也允许地方根据自身特点灵活增添其他成分。这一核心对不同的课程领域均有影响，旨在培养有关民族文化、民主主义、世俗主义、男女平等、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社会公正、科学精神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观念。该政策强调为大众拓展教育机会，主张巩固现存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制。同时强调国家教育投资至少应当达到国民收入的6%。1986年国家教育政策和1992年修订的《行动方案》，预期在21世纪开始之前实现向14岁以下的所有学龄儿童提供优质免费义务教育。政府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6%拨给教育部门，其中50%用于初等教育。

印度政府虽然尚未完全实现国家教育政策预期的投资目标，但多年来对教育部门划拨的教育经费却一直在大幅度增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1—1956年），国家教育经费预算为15.3亿卢比，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92—1997年），增加到744.3亿卢比。在1951—1952年度，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到1999—2000年度，这一比例增加到了3.94%。第九个五年计划（1997—2002年）制定的教育预算是第八个五年计划的2.7倍，即从744.3亿卢比增加到了2038.164亿卢比。换言之，中央政府安排的教育经费从1995—1996年度的182.5亿卢比增加到了2000—2001年度的545亿卢比。这一数字在2001—2002年度又增加到了592亿卢比。这一增长幅度为印度独立以来所仅见。同时，拨款数量开始明显向初等教育倾斜。在2001—2002年度，初等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64.19%。在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三年，印度政府拨付总额达452.674亿卢比的经费为小学生提供午餐营养资助。这笔资金不在教育经费之列。

印度政府除了制定政策和拨款之外，负有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责任。1976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42条确立了中央政府对教育的直接责任。此前，中央政府仅对少数民族教育承担责任。宪法第43条确立了向所有14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并赋予各邦政府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自行决定教育标准的权力。虽然管理教育的责任由中央和邦两级政府承担，但负责制定五年计划、教育政策和拨付教育经费的中央政府的责任是主要的。

印度教育部履行中央政府对教育事务的职责。该部隶属于中央政府人力资源部。部长与各邦协调制定规划，为实验项目提供资金，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理事会行使职权。这些机构负责制定教育标准、开发教学材料和设计各种教材。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理事会还负责搜集教育资料和指导教育研究。邦级教育部负责协调地方教育事项。各城市设立教育委员会，受邦教育部和市政府双重监督。在农村地区，县教育委员会或村委会（panchayat）负责监督学校董事会。

（一）初等教育

根据印度宪法和国家教育政策，6—14岁的儿童享有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权利。小学学制8年，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6—11岁儿童上初级小学，分5个年级，即1—5年级。12—14岁儿童上高级小学，分3个年级，即6—8年级。

独立以来，印度的初等教育发展相当迅速。普及初等教育既是印度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一项长期国家目标。印度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经济滞后，实现这一目标绝非易事。由于中央和邦两级政府的持续努力，印度农村地区94%的学龄儿童可以在一公里以内就近上小学。在高级小学阶段，84%的儿童可以在三公里的距离内上学。小学阶段的儿童入学率，已从1950—1951年度的42.60%提高到1999—2000年度94.90%。初高级小学校的数量从1950—1951年度的22.3万所提高到1999—2000年度的83.9万所。初高级小学教师数量从1950—1951年度的62.4万人增加到1999—2000年度的321.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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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和计算基本技能。印度政府鼓励学习古典语言、现代语言和部落语言，以尽可能使悠久的民族文化和众多的地方语言能够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非印地语邦，鼓励开设印地语课。同时，许多学校开设英语课。所以，各个年级的学生需要学习不止一种语言。此外，还要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科学教育和环境教育，并为此开设相应课程。

印度的小学大多是公立的，但各种形式的私立小学也不罕见。许多学校是严格私立的，设立在远离闹市的幽僻之处。也有的学校享有政府拨款，但由私人经营管理。不少私立学校是由宗教机构主办的。例如，在印度穆斯林居民中，附属于清真寺的马德拉沙就在儿童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全印度一年级新生中，约10%上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辍学率几乎为零。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才能将自己的子女送进私立学校。公立学校的资金和设施一般不如私立学校。但近年来，私立学校的沉重学业负担和高额学费也招致了社会批评。

印度小学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学生辍学率偏高。虽然法律禁止工厂雇用童工，但并没有禁止他们在家庭、餐馆、农田等地方劳动。在经济落后的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子女很容易辍学，其中尤以女童的辍学率为高。为了解决辍学儿童的教育问题，印度政府于1979—1980年度实施非正规教育方案，主要为十个教育落后的邦以及其他邦的城市贫民窟、山区、部落和沙漠等地区的6—14岁失学儿童提供非正规教育。现在已有数十万非正规教育中心分布在这些地区。

（二）中等教育

学生在完成八年初等教育之后，开始进入中等教育阶段。中等教育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初中学制两年，分为九、十两个年级；高中学制亦为两年，为十一和十二两个年级。中等教育的初级阶段为十年普通教育的最后两年。中等教育是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桥梁或过渡阶段。中等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14—18岁年龄组的青少年做好就业准备，或帮助他们做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准备。

独立以来，印度的中等教育发展较为迅速。中学生人数从1950年的150万人增加到1998—1999年度的2780万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目前学生人数接近独立初期学生人数的20倍。然而，接受中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仅占该年龄组青少年总数的1/3，即入学率为33%。换言之，约有2/3的青少年置身中等教育系统之外。目前，印度约有11万所中等学校，每所中学的平均人数约为250人。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识字率已经从1991年的52.21%提高到2001年的65.38%，其中接受并完成中等教育的人尚属少数。因此，扩大中等教育的规模，还有相当的余地。一些印度学者认为，中学数量在近期必须增加50%才能适应民众和社会的需要。

初中阶段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艺术、体育等基本课程外，自然科学课程有所加强。一般而言，语言学习依然同小学阶段一样为三种，即一种地方语言、英语和印地语。无论哪种语言的教学，都十分注重古典语言材料的使用。由于英语教学历史悠久，印度中学生的英语能力全面而卓异。自然科学课程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此外，大多数学校开设计算机课程，并进行环境保护及人口理论教育。大约50%的初中毕业生（十年级）可以升入高中。实际升入高中学习的人数约为40%，即1100余万。

高中阶段的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种，学生因而出现分流。大约25%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学习职业性课程，以掌握一些通用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为将来就业或自谋生路做好准备。另外，75%的学生学习普通高中课程，即偏重学术性的课程，进而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

（三）高等教育

印度政府一向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独立之后的第二年（1948年）就成立了大学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和文件。独立五十余年来，印度的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完备的体系。其特点是，学校布局合理，专业设置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质量上乘，科研水平高超。许多印度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水准的科技、管理和人文等方面的人才。

印度目前共有259所大学。其中16所为中央大学，其他大学则根据各邦有关法案运作。学院总数为11089所。根据195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法案，有49所学院被认为具备大学资格。目前在校生总数为741.8万人，教师总数为34.2万人。

独立前，接受高等教育基本是富人和特权阶层的专利。独立以来，上大学成了几乎所有高中毕业生的热望。在1950—1951年度，大专院校在校生人数约为36万。到印度开始经济改革的1990—1991年度，大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接近400万，40年时间增加了十多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人数更呈直线上升之势，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印度的大学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大多数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由大量学院组成。这类大学有的规模相当庞大，学生人数多者可达十几万乃至20万。例如，马德拉斯大学，学生人数已经突破20万。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学生在校数量都在10万以上。这些综合大学之中有多所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为世界一流大学。专业大学属于第二类型，如阿拉哈巴德大学、勒克瑙大学等。26所农业大学属于第三类型，它们分布在各邦并由各邦管理。理工大学属于第四类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多的理工大学应运耺设的需要，更多的理工大学应运而生。有些理工大学以培养一流计算机人才而著称。印度大部分大学由各邦建立、管理和资助。

印度的学院分为三类。第一种类型的学院，即政府学院分布在私营企业薄弱的邦，一般由邦政府创立。第二种类型的学院由宗教组织和私营部门控制。这些学校主要是由富有的工商业者和政治人物在印度独立以来创办的。第三种学院是职业学院，主要由医学院、师范学院、工程学院、法学院和农学院组成。其中50%由政府主办。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中央和邦两级政府对于成立新的理工学院持谨慎和限制态度。

（四）职业教育

印度的职业教育起步虽然不算太晚，但一直发展较为缓慢。1952年，全国中等教育委员会提出在普通中学开设基本职业教育课程，主要涉及纺织、木工、缝纫、印刷等传统行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等青年劳工就业压力增大。印度政府认识到应当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86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政策决定，在中等教育中加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以使学生在就业前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该政策还认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范围应当适度扩大，囊括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医疗、卫生、家政、艺术、手工艺、文秘等行业。

从1998年起，印度一直在推行由中央政府资助的中等教育职业化方案。1999年8月，中央政府要求各邦提交扩展职业教育的计划。许多邦已经采取积极步骤加强和充实这一方案。喀拉拉邦、中央邦、哈里亚纳邦、阿萨姆邦和北方邦已经开始让更多的学校扩大接受职业教育学生的范围，开设为社会就业所迫切需要的实用课程。例如，在印多尔、维沙卡帕特南和卢迪亚纳的三所公立学校中，就开设了时装和普通服装制造课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10%的中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到2000年时，这一比例提高到25%。

显然，印度的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五）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识字教育又是成人教育的基础环节。1951年人口普查时，印度人的识字率仅为18.33%，文盲率高达81.67%。面对这样的国情，印度政府在着重做好初等教育工作的同时开始重视成人教育。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到2001年时，印度人的识字率已达到65.38%，文盲率下降到34.62%。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对成人识字教育工作愈加重视。印度政府于1988年成立国家扫盲委员会，并拟在1995年底之前扫除8000万15岁至35岁的文盲。脱离正规教育的9—14岁的儿童，也属于扫盲教育的范畴。

开放大学是印度成人教育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1982年，安得拉邦建立印度第一所开放大学。1985年9月，遵循印度议会的一项法案，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建成，负责全国开放大学和远程教育体系，为之制定各种相关标准。该大学的重要任务是为大量无缘进入正规大学的成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组织、举办函授教育，为特定人群提供特殊高等教育项目。学校对于学生年龄、录取标准、课程安排、学习进度、教学方法等一律持灵活开放的态度，现已采用多媒体教学战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44个地区中心和626个教学中心形成一个庞大的教育网络。2001年，19.1万余人注册进行各种专业课程的学习。该大学成立的远程教育理事会是负责协调和制定全国远程教育标准的最高权威机构。1991年5月，印度国家电视台开始播放该大学的教学节目。1992年初，全印广播电台孟买站和海德拉巴站开始播送课程讲座。2000年1月26日，该大学专用电视教学频道启用。

除英迪拉·甘地国家开放大学外，印度还有9所开放大学。它们是B.R.安贝卡开放大学（安得拉邦海德拉巴市）、科塔开放大学（拉贾斯坦邦科塔市）、那烂陀开放大学（比哈尔邦）、雅什旺特·拉奥·查万马哈拉施特拉开放大学（马哈拉施特拉邦纳希克市）、中央邦博杰开放大学（中央邦博帕尔市）、安贝卡开放大学（古吉拉特邦阿默达巴德市）、卡纳塔克邦开放大学（卡纳塔克邦迈索尔市）、内塔吉·苏巴什开放大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和拉杰里希·坦登开放大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此外，尚有15所开放大学将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

成人教育也是印度正规大学教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40所大学拥有函授学院，提供函授课程教学。接受成人教育的学生年龄一般在25岁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受成人远程教育的学生数量已达到四十多万，约相当于大学在校生数量的1/10。

（六）国际交流

印度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国际教育交流的历史至少开始于我国东晋高僧法显5世纪初游学印度之时。公元7世纪，我国唐代高僧玄奘不但在印度留学，而且在学成之后曾在那烂陀寺执教。用现代术语讲，他们可以归入印度最早的留学生和客座教授之列。英国殖民政府统治印度期间，一些英国学者曾在印度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他们给印度的教育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印度近现代许多名人，如诗人泰戈尔和政治家尼赫鲁等都曾留学英伦。1921年，泰戈尔在今西孟加拉邦创办国际大学时，就先后延请了多位英国学者任教。在1937年创办中国学院后，多名中国学者先后在该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印度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与教育的国际交流关系殊深。

印度独立后，逐渐增强了与国际社会的教育交流。现在，印度政府每年向国外派遣公费留学人员数百名。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前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英国是印度人留学的传统对象国，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留学美国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留学费用主要由对象国提供。印度也根据双边教育交流协议向发展中国家派遣留学生。多年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每年交换留学人员数十名。

印度每年接受一万多名外国留学生来印度学习。印度教育部和隶属外交部的印度文化交流委员会具体负责有关交流项目。赴印度的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南亚邻国、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奖学金主要由印度政府提供。印度政府除有计划地与其他国家交换留学生外，对自费出国留学或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持积极鼓励态度。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每年有4万至5万人自费出国留学或在国外科研机构工作。

印度与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教育交流协议，每年都有教育和学术代表团互访。政府对教育机构的国际交流予以积极支持。印度不少教授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担任语言等学科的教职或合作进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同样，邀请国外学者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也是印度大学现在的通行做法。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成就

印度是一个具有悠久的科学技术传统的国家。印度古代在数学和天文学等领域都曾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近现代以来，印度涌现出一批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科学家。独立以来的五十余年间，印度制定了指引科学技术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建立了完备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在许多重要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尤其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造就了大批具有优异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现在，印度科技人员总数达到350余万，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印度的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已经羽翼丰满。印度制定了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届时，印度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强国。

独立以来，历届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并逐渐完善了国家科学技术政策和战略。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印度已经建立起基本可以满足国家需要的相关基础设施，建立了一支数量可观、质量优异的科学技术队伍，并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对于印度政府制定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发挥了关键作用。尼赫鲁是一个学识渊博而又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20世纪初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近代科学技术落伍造成的国力衰微。独立初期，尼赫鲁多次谈到科学技术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他把科学称为“生活的本质”。他说，“只有科学，才能解决饥饿和贫困、不洁和无知、迷信和陋俗等问题”。他还说，“未来属于科学和热爱科学的人们”。他指出：“摆脱发达国家政府控制的关键是经济独立，没有科学技术方面的自力更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独立。”印度后来的绿色革命、教育改革、工业和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研究、大规模水利工程、数百个科学实验室的建设和跻身空间技术的前沿等成就，都与他早年的科学决策有关。在他的指导下，印度政府于1958年制定并颁布了《科学政策决议》，表明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坚定决心。该决议呼吁“运用一切适当手段，开展科学研究”并鼓励发挥个人首创精神。

在尼赫鲁之后，印度历届政府都同样重视科学技术教育事业，采取措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英迪拉·甘地任总理时期，印度政府于1983年1月颁布《技术政策声明》，在强调国际合作与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的同时，着重主张自力更生精神和发展本土技术。此时，印度的绿色革命取得很大成绩，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农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一些新科技领域，如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的实际应用、血浆的物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印度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遇刺身亡之后出任总理。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具有坚实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观念。他非常重视高科技的发展，深刻地洞察到电子技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他说，“我们已经错过了工业革命，决不可再错过电子革命”。1986年12月，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揭开了印度电子业迅猛发展的序幕。

进入9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实行经济改革，把发展高科技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纳拉辛哈·拉奥总理一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改革必须同步进行。他还提出把发展原子能和航天工业作为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重点。现任总理瓦杰帕伊在印度独立50周年纪念会上也明确表示，印度要在2010年时成为信息技术大国、核大国和生物技术大国。近年来，印度一再以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突破让世人刮目相看。

印度在独立以来的五十余年间，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科学技术体制。该体制主要由中央政府、各邦政府、高等教育部门、公营和私营产业部门这四个层次或四个方面组成。印度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基本在这一涵盖广泛的体制下进行。此外，一些非赢利机构和协会也属于这一体系。

印度中央政府对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和科学技术活动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从总理到相关各部部长、有关机构对科学技术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领导和管理。有关命令由总理办公室直接发布。首席科学顾问和科学咨询委员会对总理决策提供直接咨询服务。科学咨询委员会是印度政府最高科学技术咨询机构，成立于1981年，由各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专家组成，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为总理和隶属于内阁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情报和资料，加强科研、教育及企业间的联系，促进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等。它对印度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同年成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印度科学技术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理亲任主席。总理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掌管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科学技术国务部长掌管日常科学技术活动，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技术和海洋开发均有专任部长负责。其他各部、司也有相应的科学技术部门，其科学技术事务由部长向总理负责。管理农业、化学、化肥、民航、旅游、煤炭、国防、环保、食品、林业、卫生、内务、人力资源开发、石化、石油和天然气等领域的部门均设科学技术管理机构。部属科学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所辖领域长期科研规划和有关技术认证。国家级的科研组织部门还包括直接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政府组织，如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等。印度科学技术部成立于1971年5月，负责制定科学技术政策和指导方针，促进新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协调并推动全国的科学技术活动，向科学研究机构提供资助。该部在确定和促进前沿学科和科研重点方面起关键作用。每年审批约1000个科研项目，大多数项目属于基础科学和工程研究范畴。

各邦政府都设有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畜牧业、灌溉、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科研活动。邦一级的科研活动主要依托地方农业大学进行，虽然有地域研究任务，但受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资助和协调。

大学系统、私立研究组织、公营部门研究与开发机构和私营产业中的研究与开发中心是印度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中从事重大科研活动的机构由政府控制或资助。科学技术部下属的国家研究和开发公司负责将政府资助取得的有关科技成果向公营和私营产业部门转移，以使科学技术商业化，乃至推向国际市场。目前，印度公营、私营产业部门和合资企业等拥有的研究与开发中心数以千计。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印度政府制定的正确科学技术政策和完备的管理体系、较为充足的经费和对高素质人才的持续培养等因素，使印度的科学发展水平一直在稳步提高，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印度在科学技术基础设施、人才和成就等方面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前列。印度在原子能研究、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研究等高新科技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原子能研究

印度在独立伊始就于1948年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和定夺研究项目。1954年，印度又成立原子能部，负责控制核科学研究项目和推进印度对原子能开发及和平利用的计划。尼赫鲁总理亲自兼任该部部长，足见他对原子能研究的关注。印度政府所以高度重视原子能研究是因为印度人口众多而又存在常规矿物能源短缺问题。当然，印度政府也有其长远的军事战略考虑。1998年的核试验证明了这一点。原子能部下设5个研究中心：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英迪拉·甘地原子能研究中心、高级技术中心、可变能回旋加速器中心及原子矿物勘探与研究理事会。经过几代人的顽强奋斗，印度现已建立起包括核燃料勘探、开采、提炼，重水生产，反应堆设计、建设和运行到核废料处理等能力在内的完整生产体系。

核发电。印度核电业发展成就卓著。原子能部的核电计划包括建立加压重水反应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和钍反应堆，也包括与反应堆的运行和维护、核废料处理、安全及环境检测在内的技术开发。印度已经完全掌握了设计、建设和运行加压重水反应堆的综合能力。印度的第一座核电站由美国援助于1969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塔拉普尔建成运行。在1972年和1980年，又与加拿大合作在拉贾斯坦邦的拉瓦特帕达建成两座加压重水反应堆。1984年和1986年，印度自行研制的两座加压重水反应堆在泰米尔纳杜邦金奈市附近的卡尔帕卡姆建成，标志着印度已经完全具备了设计、建设和运行核电站的能力。现在，印度共有9座核电站和14座核发电反应堆（2座沸水反应堆，12座加压重水反应堆）在运行之中，总装机容量为272万千瓦。2000年，总发电量超过149亿度。

快中子技术。原子能部的核电计划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开始进行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研究与开发。1972年，快中子增殖实验反应堆建设项目启动。1996年10月28日，一座以U-233为燃料的30千瓦的研究反应堆正式开始运行。这是世界上第一座用U-233作燃料的反应堆，因此被列为该年世界重要科技成就之一。印度是第三世界惟一拥有设计快中子反应堆能力的国家。

核武器。印度在研究和开发适于和平用途的核能的同时，也在进行核能用于军事的研究。1974年，印度在拉贾斯坦邦博克兰引爆第一个1.2万—1.5万吨TNT当量的核装置。24年后，印度于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在同一地点持续进行了五次规模不等的总当量相当于5.6万吨TNT的地下核试验，从而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国家。这次核试验爆炸了一个裂变装置，一个低能量装置和一个热核装置。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高级助手米什拉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可以设计适用于不同目的的和不同系统的核武器”，并“已经拥有可靠的核威慑力量”。

此外，印度还将核放射技术应用于农业、工业和医学等领域，并有不少相关产品问世。

2.空间技术

印度高速发展的空间技术已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七个空间技术强国。印度空间技术研究始于1961年。当时，中央政府将空间技术研究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任务托付给原子能部。翌年，印度政府成立印度国家空间技术研究委员会，开始着手其空间技术研究计划。当时，该委员会隶属于原子能部。1972年，又专门设立空间技术部和空间技术委员会，负责空间技术计划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卫星、运载工具和相关地面系统的开发均属于空间计划的组成部分。成立于1969年的印度空间技术研究组织和四个独立研究项目均在空间技术部的领导下运作。四个空间技术项目为：印度国家卫星空间部分工程、自然资源管理系统、国家遥感署和物理研究实验室。该部还资助各种学术和研究机构的有关研究项目。印度空间技术研究组织总部设在班加罗尔，其下属单位分布在全国22个地方。印度空间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主要领域包括电讯、电视节目播送、气象研究、资源勘测和管理等。各种空间计划主要通过上述印度空间技术研究组织、国家遥感署和物理研究实验室执行。在短暂的25年间，印度空间计划取得长足进步。印度空间计划的主要成就为设计、生产和发射遥感卫星和通信卫星。

印度卫星系统（Insat System）。1975年4月19日，印度成功发射第一颗实验卫星，随后四次发射通信卫星和遥感卫星。1983年，随着INSAT-1B号卫星投入运营，印度国家卫星系统建成。目前，该卫星系统中还包括印度空间技术研究组织制造的INSAT-2C、INSAT-2E和INSAT-3B三颗卫星以及1997年10月从阿拉伯卫星系统获得的INSAT-2DT号卫星。1995年12月发射的INSAT-2C卫星除装备有INSAT-2A和INSAT-2B两颗卫星所有的通信转发器之外，还加装了用于商业通信的Ku波段转发器，使印度电视节目的受众扩展到东南亚和中东。INSAT-2C和INSAT-2B是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近年来，印度开始发射INSAT-3系列卫星。2000年3月发射的INSAT-3B号卫星携有12个加长C波段转发器、3个Ku波段转发器和CxS汽车卫星服务转发器。

遥感卫星。1988年3月，随着印度遥感卫星IRS-1A的升空，印度遥感卫星系统开始运行，为国家自然资源管理系统提供遥感数据服务。随后，印度用自己的运载火箭发射IRS-P3、IRS-1D、IRS-P4三颗遥感卫星。1995年12月8日，IRS-1C号遥感卫星由俄罗斯火箭成功发射。1997年9月29日，印度又自行发射IRS-1D号遥感卫星。这些属于第二代的卫星极大地增强了印度遥感卫星系统。它们的空间分辨率、光谱带、立体成像、视野覆盖面和频繁再现功能均超越了第一代遥感卫星。1996年3月21日发射的IRS-P3号卫星装备有一个由德国研制的模数光电子扫描器和一个宽视野遥感器，用于植被动态研究和宇宙X射线研究。1999年5月26日发射的IRS-P4号卫星用于海洋观察和研究。印度还计划在两三年内发射IRS-P5和IRS-P6两颗卫星，用于绘制更为精确的地球表面图和农业资源勘察。印度遥感卫星还为农业、渔业、林业、水利、矿业和城市规划等许多行业和部门提供应用服务。

运载火箭技术。在开发卫星系统的同时，印度开始稳步发展运载火箭技术。虽然印度卫星是由苏联、美国和欧洲空间总署帮助发射的，但印度在1980年已经开始用国产运载工具发射实验卫星。现在，印度运载火箭技术已经走过四个阶段。第一代运载火箭SLV-3，为四级固体燃料火箭，长22.7米，重17吨，可将40公斤级的卫星送入近地轨道。1980年7月8日，它将35公斤重的罗希尼卫星送入太空。第二代运载火箭ASLV为五级固体燃料火箭，长23.5米，重39吨，可将150公斤级的卫星送入低地轨道。第三代运载火箭型号为PSLV，系极地轨道卫星运载火箭，长44.18米，重275吨，可将1000公斤级的卫星送入距地900公里的极地轨道。1994年10月15日，印度用PSLV-D2运载火箭将IRS-P2遥感卫星送入预定的极地轨道，使之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的第六个具备把卫星送入极地轨道能力的国家。第四代同步卫星运载火箭GSLV，是阿丽亚娜四型火箭的改进型。它可将2000公斤级的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9年5月26日，印度用GSLV四级极地卫星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箭三星”的发射。印度运载火箭技术实现历史性突破。

印度还在空间科学的许多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计划在本世纪初发射载人航天飞行器。

3.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是印度发展速度最快的技术部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后来居上，成为举世公认的软件超级大国，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

1981年11月，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工业政策，对计算机技术、材料、设计及软件进口放宽控制。印度政府认识到，信息技术将深刻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1985年，拉吉夫·甘地总理提出“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开始推动计算机工业的自由化。印度政府充分利用科技人才的优势，着力扶持和刺激计算机软件工业的发展。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为计算机软件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1990年，印度政府颁布《软件技术园计划》。1991年6月，印度第一家软件技术园区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建立。注册公司很快由1992年3月的142家发展到现在的5552家。班加罗尔也早已以印度的硅谷而闻名于世。在10年时间里，印度在全国共建立了18个软件技术园区。拉奥就任总理后，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支持计算机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软件的出口。1998年，现任总理瓦杰帕伊明确提出，要把印度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信息技术超级大国。1999年10月，印度政府成立信息技术部和瓦杰帕伊总理兼任组长的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小组，同时制定了《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2000年10月17日起，印度政府当年颁布的《2000年信息技术法案》开始生效。

在国家优惠政策指引和法律的保障下，印度软件业异军突起，成为印度经济领域发展最快的部门。在过去的5年间，它一直在以50%以上的年增长率向前迈进，2000—2001年度，产值达83亿美元，其中出口产品总值达62亿美元。印度政府计划，到2008年让印度软件业出口总值达到500亿美元。如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不发生大的意外，从目前印度软件业方兴未艾的势头看，这一目标似乎还有些保守。

软件及相关服务业几乎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根据《麦金西报告》，印度软件业到2008年时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7%。在2000—2001年度，印度软件及服务出口占440亿美元出口总值的14%。到2008年时，这一数字将上升为35%。

印度软件从业人员以其优质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为国家赢得巨大声誉。美国《财富》杂志所列1000家全球性大公司中有260多家向印度购买软件。大批印度软件公司已获得国际质量认证。在印度400家一流软件大公司中，已有250家获得ISO9000认证。更重要的是，27家公司已经获得软件最高质量标准SEICMM五级的资格认证。截至2001年12月底，印度软件产业共雇用约41万名专业科技人员。

印度在成为软件技术强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硬件技术的发展。1986年印度政府制定了开发超级计算机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高级计算机研究中心研制的Param-9000超级计算机，运算能力达到每秒160亿次，在性能上优于世界同类产品。1998年3月面世的Param-10000超级计算机，运算能力更达到每秒1000亿次。

印度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除了国家正确的政策、坚实的高等教育基础等条件外，也与印度文明在数理逻辑方面的深厚积淀、印度人几乎与生俱来的英语能力有关。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印度科学家工资优渥，生活优裕，因而可以心无旁骛，埋头工作。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科学家所无法完全做到的。

4.海洋开发技术

印度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国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洋国土。印度洋蕴藏的丰富资源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了解、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一直是印度政府十分关注的事情，因而促进了相关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从20世纪60年代起，印度政府开始大力支持海洋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沿海大学设立海洋科学研究中心。1966年，印度成立海洋研究所。1981年7月，成立海洋开发局，以组织、协调和促进国家海洋开发活动。海洋开发局的主要目标是：（1）与海底探矿、采掘和海洋能有关的技术开发；（2）为极地科学的前沿研究做出贡献；（3）探索海洋资源及其与海洋学参数的相互关系，通过研究确定探索参数和战略；（4）开发涉及探索和合理利用海洋生物及非生物资源的技术和基础设施；（5）与海岸和海洋区域管理、沿海社区发展、海洋信息服务等相关的开发活动；（6）开展海洋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科学家、资源计划和政策分析人员共同对专属经济区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负责制定海洋政策。海洋开发局直属总理办公室领导。印度在沿海和一些岛屿设立了15个物理、化学和生物研究站，同时拥有6艘海洋调查船，对其专属经济区进行渔业、碳化氢、矿产、生物资源、气象等方面的探测，并就开发海洋热能、潮汐能等展开研究和对环境污染进行监测。设在喀拉拉邦科奇的海洋渔业研究所、设在泰米尔纳杜邦金奈的海洋管理研究所及设在古吉拉特邦珀瓦纳加的中央海盐及海洋化学物质研究所都是重要的海洋研究机构。印度政府颁布的《海洋政策声明》是一份有关海洋研究的纲领性文件。

从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政府展开大规模海洋资源调查。印度大陆石油资源不足，自给率约50%。因此，开发和利用近海石油资源对印度具有重大意义。现已初步探明，印度大陆架200米深处石油蕴藏量约10亿吨，天然气蕴藏量约2710亿立方米，数量大于陆上同类资源。现在，从孟买近海开采的石油已占到全国石油产量的2/3。1982年，由于在深海海底探测领域的开拓性工作，特别是在多金属结核的定位和加工方面的成就，印度被联合国确认为一个深海“开拓投资国”。1987年8月，印度洋中部一块15万平方公里的矿区被有关国际机构分配给印度开发。该地区的多金属结核蕴藏量估计有3.8亿吨，钴、镍、铜、锰齐备。印度的深海开采技术已经可以与发达工业国家相颉颃。

从1981年起，印度开始持续对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活动，迄今已派遣二十余支科学考察队前往南极。此外，在海水淡化和海洋能利用等方面，印度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5.生物技术

1982年，印度政府设立国家生物技术局。1986年，该局更名为生物技术局，隶属于科学技术部。该局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以及制造活动。它通过国内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和新技术中心执行这些任务。印度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共有二十多个，著名的有：设在新德里的国家免疫学研究所，设在浦那的国家细胞科学中心，设在新德里的国家脑研究中心，设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国家植物基因组研究中心，设在金奈的DNA酶解图谱和诊断中心，设在昌迪加尔的微生物技术研究所，设在德里的国家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以及设在浦那大学的动物组织培养室等。1986年以来，有关研究和开发项目达1500余个。生物技术局每年都与5000多名科学家保持联系，以充分利用这些生物技术专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生物技术已成为印度的重点科技领域之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印度重点发展的两大知识型产业。

印度的生物技术研究涉及农业、医学、动物、植物、海洋生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许多领域。在农业生物技术方面，已经培养出具有抗病和抗虫害基因的作物，建立起有特殊药用和芳香价值的植物基因库，并掌握了繁育优质高产乳牛的技术，从而促成了印度的“白色革命”，对印度成为世界第一乳制品大国做出了贡献。印度在转基因技术、生物肥料、生物杀虫剂、生物灭虫等方面获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印度对棉花、水稻、绿豆和番茄四种主要农作物实施基因工程，以增强它们的抗病能力，提高它们的产量和质量。转基因技术是在国家植物基因资源局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以防止有害的转基因植物材料的扩散。在动物生物技术方面，印度同样在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技术开发的重点放在提高家畜的产量上。在医学方面，主要开发早期诊断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生物技术和疫苗研制方面。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开发有关农作物和利于人民健康的实用技术，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国际交流

印度在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这种交流的方式既有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合作，也有与南盟、东盟等地区组织成员国的地区合作，还有通过不结盟科技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的多边合作。截至2001年底，印度已经与世界上53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科学技术合作关系，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形式多样，合作范围广阔。

印度由于自身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合作开展得十分广泛。例如，近年来，印法先进技术研究促进中心促成的与法国的双边合作，包括18个新的合作项目，涉及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医学、材料科学等领域。印德科学技术委员会将两国最近两年的合作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先进材料、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南极研究、空间科学技术等领域。与意大利签订的1998—2001年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包扩材料科学技术、医学、能源、环境科学、物理学等领域的合作研究项目。根据印日合作计划，日本向印度提供了进行材料、蛋白质晶体学、高能物理实验等基础研究所需的设施。印度与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合作时间最长，领域最多。两国最近签署的一项计划涉及127个项目。印度与欧盟的科学技术合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印度重要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十分活跃。例如，国际合作在印度空间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在一系列技术领域与美国、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法国、欧洲空间总署等有合作关系。此外，与中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匈牙利、毛里求斯、挪威、瑞典、叙利亚、荷兰、乌克兰等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印度积极参与和大气研究有关的国际项目。1995年11月，联合国亚太地区空间教育中心在印度设立。在生物技术领域，印度与德国、以色列、斯里兰卡、瑞士、瑞典、英国、美国都有双边合作项目。此外，印度还在积极拓展与埃及、法国、日本、哈萨克斯坦、波兰、俄罗斯、突尼斯在这一领域的合作项目。印度和俄罗斯目前正在建立联合生物技术中心。印度与美国正在执行8个有关避孕和生殖健康的新项目，正在拟议中的项目则达10个。2001年2月15日，印度与德国签订双边生物技术合作协定。

印度与中国在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大文明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稳步发展。中印科技合作小组1991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确定将激光和材料、地球物理、化学工程、医学、生物技术、农业和渔业、电子、空间和遥感作为两国优先合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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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印度文明与世界

印度文明从古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它历经沧桑、起伏跌宕，既有昌盛辉煌的时代，也有衰落低沉的时期。在漫长的发展岁月中，印度文化伴随着商贸往来和人员流动，也传播到世界五大洲的各个地方，并对各地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印度佛教就向南传到锡兰，向东传到缅甸，向西传到叙利亚和埃及。公元前后，印度教随着印度移民也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如缅甸、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大军侵入印度以后，印度的思想与文化开始流入欧洲。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从中国传到朝鲜和日本。到了近现代，印度教的吠檀多思想已在欧洲北美广泛流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还建立起一些以印度教教义为主旨的宗教社团，其影响波及欧洲，在西方青年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一、印度文明与南亚

印度文明自古产生于南亚次大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古代的印度，是指当时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不丹等国。但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南亚次大陆逐步演化为现在的这些国家。为了便于理解，下面我们将以今天的国家概念分别阐述印度文明在各国的影响。

（一）尼泊尔

尼泊尔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公元前6世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出生在尼泊尔迦毗罗卫的兰毗尼。相传释迦牟尼成佛以后，曾带领弟子到尼泊尔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印度孔雀王朝著名国王阿育王为了推广佛教，曾带女儿来到尼泊尔，朝拜了释迦牟尼的出生地兰毗尼，并在此树立一石柱以示纪念。同时，阿育王还派印度僧人到尼泊尔传播佛教，因而尼泊尔成为当时佛教徒的朝拜中心。8世纪以后，由于印度教在尼泊尔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佛教才衰落下来。

印度教传到尼泊尔也是很早的。据说在佛陀时代，印度教就已传入尼泊尔。当时，居住在吠舍离（今属北印度比哈尔邦）的离车部落，被摩揭陀国阿世王打败，逃到尼泊尔，在尼泊尔建立了李查维王朝。李查维人把他们所信仰的印度教带到尼泊尔。李查维王朝的国王们，多数崇信湿婆神，也有少数推崇毗湿奴神。在当时的尼泊尔，既流行印度教信仰，又流行佛教信仰，二教并行不悖。公元8世纪，尼泊尔国王把印度教著名改革家商羯罗大师请到尼泊尔，大力宣讲印度教，并排斥佛教，故使印度教有一个较大的发展。14世纪，马拉王朝著名的国王贾耶斯提蒂·马拉（1382—1422年）极力推广印度教，他使种姓制度在尼泊尔确定下来。此后，马拉王朝的历代国王都尊崇印度教，不断修建神庙，迎请印度的婆罗门担任神庙祭司，供奉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大神，使印度教在尼泊尔的影响逐步超过佛教。13世纪穆斯林统治印度以后，大批的印度王公和婆罗门为了逃避伊斯兰教的迫害而涌入尼泊尔，也使印度教在尼泊尔的势力壮大。到了18世纪，印度教在尼泊尔已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印度教是尼泊尔的国教，全国人口的89.5%都信奉此教，约有信徒1600多万人。其次是佛教，有5.7%的人信仰。印度教徒遍布于尼泊尔各地，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南部的谷地，而佛教徒则多在山区。

首都加德满都寺庙林立，到处可见，据说有大小寺庙2500多座，印度教神庙是主要的，其中也有少数佛教寺庙。加德满都附近，有两座最著名的印度教神庙。一座名为帕苏帕底寺，位于加德满都东北2英里处，此寺供奉湿婆大神。寺院的主体建筑为塔式，四周有许多小寺环抱，湿婆神的爱兽——神牛难底的高大塑像与群寺并立，十分雄伟壮观。这里的香火非常旺盛，每年都有大批国内外的印度教信徒来此朝圣。另一座名为章古纳拉扬寺，位于加德满都以东8英里，该寺供奉毗湿奴大神，寺中的神像精美绝伦，远近闻名。

尼泊尔的印度教徒对神灵十分虔诚。每家每户的大堂上皆供奉神像，他们每天都要向神祈祷多次，而且严格规定不敬神不能进食。不分大人小孩，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庙中，都必须空腹敬神，否则就是对神灵的不诚。尼泊尔的印度教徒特别尊崇黄牛，风俗跟印度略有不同。印度的印度教徒更为尊崇白色的母牛。在尼泊尔，黄牛被视为神，黄色的母牛被尊称为母亲。黄牛不仅受到人们的尊崇，而且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黄牛不许杀、不许食，否则就会受到拘留、罚款和刑事处分等。在农村，一律不许用黄牛拉车、耕地，只用于放生行善。

另外，尼泊尔的印度教还有一个特殊的风俗，即崇拜“童女神”。尼泊尔语称此为“古玛利黛维”，“古玛利”意为童女，“黛维”意为女神。尼泊尔全国共有三位童女神，分别供奉在加德满都市、帕坦市和波格德布尔市。她们都是从尼瓦尔族沙迦种姓中挑选出来的童贞女孩，大约三岁时就被列入族谱，七岁时被选中。选童女神的条件非常严格，要求她们必须是五官端正、牙齿整齐、皮肤洁净、性格温柔而勇敢。入选后，要从家里接至庙中，有专人侍奉和培养。每年只在因陀罗节那一天，这些活女神才被抬出来巡游市区，与信徒们见面。平时，她们被关在庙中，只有当善男信女前来求神问卜时，才在庙内楼上的窗口中偶然一现。在每年的因陀罗节，女神头顶镶满珠宝的金冠，颈戴蛇状的金链，身穿金缕红衣，周身金光闪耀。她们坐在轿中，行进在大街上，受到成千上万崇信者的朝拜。但是，一旦长大，青春期来临后，她们就被送至家中，不再在庙中出现。据说，这种崇拜女神的风俗早在古代就开始流行，一直延续至今。

（二）斯里兰卡（原名锡兰）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与印度隔海相望，两者最近之处只隔35公里。这种地理位置则决定斯里兰卡的历史文化必然受到印度的强烈影响。

在古代，印度教传入斯里兰卡要比佛教早。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一些雅利安人就渡海来到斯里兰卡岛定居，并与当地的维达人逐渐融合，形成了以后的僧伽罗族。伴随着印度移民，印度教也传入这里，当时的斯里兰卡既流行印度教，又流行土著民族的多神崇拜。另外，公元前3世纪左右，南印度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族人开始从南印度向斯里兰卡岛的北部移民，又一次把印度教带入岛上。后来，泰米尔人大量拥入，他们主要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因此印度教也就在这里扎下根来。

佛教传入斯里兰卡，是在公元前3世纪。当时，阿育王派其子摩晒陀来岛上传播佛教，受到僧伽罗国王的欢迎和支持。摩晒陀在首都阿努罗达普罗兴建了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寺。随后，摩晒陀又创建了斯里兰卡佛教的重要派别——大寺派，大寺也成为当时上座部佛教的中心。此后，僧伽罗人逐渐接受佛教，同时放弃印度教。大约在公元前后，斯里兰卡僧人与来此传教的印度和尚法喜在无畏山建造了无畏山寺，并创建了另一个佛教派别——无畏山寺派。到了4世纪，斯里兰卡的萨伽利长老又在多林寺建立了一个派别——多林派。4—5世纪，这三个佛教派别在斯里兰卡并行发展。从那时以后，佛教在僧伽罗族民众中流传开来。16世纪以后，由于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人的入侵，推行基督教，打击佛教，使佛教受到很大破坏。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使佛教迅速发展。

现今，斯里兰卡的主要宗教是佛教和印度教。居民中67%信奉佛教，大多数是僧伽罗族人，主要居住在南部；16%信奉印度教，大多数是泰米尔族人，主要居住在北部。

印度教文化传到斯里兰卡以后，就发生了变化，具有强烈的斯里兰卡特色。虽然斯里兰卡的印度教徒也实行种姓制度，但是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差异，这里的种姓观念与印度的种姓观念已有很大的差别。在斯里兰卡，种姓主要以职业、土地占有数量和所在的地区来划分。婆罗门种姓的人数在这里并不多，而且也不掌握政治经济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占统治地位的是瓦拉拉种姓（即土地占有者），其次是卡拉亚尔种姓和穆库亚尔种姓，地位最低的是不可接触者。不可接触者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中约占1/4。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歧视和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19世纪末，一个名为“湿婆传道会”的组织成立。他们反对种姓制度，提出不可接触者应当同其他种姓一样，也可进入印度教神庙朝拜。此后，不可接触者还成立了“全锡兰少数泰米尔人大会”、“全锡兰印度教大会”等组织，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与高级种姓展开斗争。一些不愿忍受种姓压迫而改信佛教的不可接触者，建立了“全锡兰泰米尔佛教徒联合会”，也加入到反种姓斗争的行列。1949年12月，切尔瓦那亚卡姆创立了联邦党。它是泰米尔印度教徒的主要政党之一。该党的领导层虽然都是高级种姓，但是他们却反对种姓制度，主张取消不可接触制和种姓歧视。

令人感兴趣的是，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虽然信仰佛教，但也实行种姓制度。早在公元前5世纪印度雅利安人移居岛上，就带来了种姓观念，后来他们与当地达维人融合，形成僧伽罗族，故而僧伽罗族很早就流行种姓制度。起初，僧伽罗人的种姓制与印度的种姓制基本相同，也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僧伽罗人的种姓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17—18世纪，他们基本形成了一套与印度完全不同的种姓体系。在僧伽罗人的种姓体系中，原来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已下降到附属的位置，刹帝利种姓也基本消失了；而吠舍种姓则上升为最高种姓，在僧伽罗语中称之为“瞿维种姓”，即农民种姓；从事各种手工业的首陀罗种姓，也不再称之为首陀罗，而是以他们的具体职业作为其种姓的称呼，如汉纳利（裁缝种姓）、杜罗伐（酿酒者种姓）、赫纳（洗衣工种姓）、帕尼基（理发匠种姓）等。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瞿维种姓都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人数也最多。在今天，种姓制度仍然在僧伽罗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各个政党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几乎都出身于高级种姓——瞿维种姓，参加竞选的政治领导人能否取胜，种姓地位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应当指出，佛教是反对种姓制度的，印度教的许多低级种姓者因不满种姓歧视而改信佛教。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虽然信仰佛教，但也实行种姓制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是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文化对斯里兰卡的影响是十分久远的。

（三）其他南亚国家

孟加拉国于1972年建立，此前属于巴基斯坦，即所谓的“东巴基斯坦”，1947年印巴分治之前，它属于印度。孟加拉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全国人口约1.2亿，其中87%信奉此教。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在的孟加拉国仍有12%的居民信仰印度教。印度教徒约有1400万人，主要分布于库尔纳、杰索尔、迪纳杰普尔和锡尔赫特等地区。印度教的三大派别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在孟加拉都有信徒，性力派的势力较大。他们没有全国性统一的组织。

巴基斯坦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96%以上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只有极少数的人信奉印度教和基督教。

不丹是喜玛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小王国，人口约130万。主要宗教是藏传佛教和印度教，70%的人信奉佛教，25%的人信奉印度教。印度教徒约有33万，主要是尼泊尔移民，还有一些印度移民，大部分居住在不丹的南部和西南部。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基本与尼泊尔的印度教徒相同。

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中部的一个岛国，位于斯里兰卡南方约650公里，1988年全国人口为20万。这里的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也有许多信仰印度教的印度移民，印度教文化在此有很大的影响。

二、印度文明与东南亚

早在公元前，印度文化就已经传入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它向东南亚的传播一般通过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从印度的阿萨姆进入缅甸，再由缅甸传入湄公河流域；另一条是海路，即从印度的东海岸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

（一）缅甸

由于缅甸与印度毗邻，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印度教就已经传入缅甸。关于佛教传入缅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曾派印度佛教僧人到下缅甸传教。另一种说法认为，佛教先传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的一些僧人为了逃避国内僧团的派系斗争和迫害而来到下缅甸，从而把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据我国史籍记载：4世纪以后，在中缅甸建立了一个王国，名为“骠国”。骠国的首都是室利差罗，其宗教信仰就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种混合体。11世纪，缅甸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即蒲甘王朝，该王朝信奉大乘佛教，但是他们的大乘佛教是密教化了的佛教，包含着许多印度教的影响。15世纪，缅甸国王达摩悉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佛教净化运动。当时，全缅甸有僧众数十万，但是戒律不统一，各行其是。为了纯净佛教，国王下令精选八百长老，限期严格受戒，重新组织僧团，统一戒律。此后，佛教迅速发展。

现在，缅甸的主要宗教是佛教，80%以上的人是佛教徒。但是，也有少量的人信仰印度教。他们大约占人口的3%，主要是印度移民，居住在缅甸西部。印度教徒的组织有“印度教友谊协会”、“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等。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总部设在印度，但是在缅甸的活动非常活跃，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活动中心和道院。

（二）泰国

大约公元前3世纪左右，佛教和印度教就已传入泰国。公元5世纪，扶南王朝占领的泰国地区，印度教和佛教都很盛行。13世纪中期，泰族人在素可泰地区建立了独立的部落国家。素可泰王朝的统治者支持佛教，建立了完善的僧伽制度，加强了管理，致使佛教信仰深入民间。1361年，素可泰王朝第五代国王又从锡兰请来佛教高僧，传播上座部佛教的戒律和仪礼。这样，上座部佛教在国王的支持下，逐步取代了原来在这里流行的与大乘佛教结合的密教。此后，佛教迅速发展，并分为两大派别——城市的说教派和山林的习禅派。佛教对泰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1932年以后，泰国制定的各部宪法都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佛教的皈依者和最高维护者。泰国的国旗为三色旗，其中的白色即代表佛教；泰国实行的历法，也是佛历。每一个泰国男子一生必须出家一次，方可受到社会的尊重。

13世纪以后，印度教在泰国逐渐衰落。但是在大城王朝时期（14—18世纪），泰国的王宫中仍然聘请印度教的婆罗门祭司担任宫廷太师，让他们主持各种仪式。从大城王朝一直到今天，王宫的重大活动仍保持着佛教和印度教的仪礼。婆罗门的最高领导中心是“泰国婆罗门教会”，由12人组成。

现在，佛教是泰国的国教，9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但是，也有少量居民信奉印度教，主要是印度移民。泰国的印度教徒分属于毗湿奴派和湿婆派，他们的最高领导中心是“印度教达摩大会”，总部设立在曼谷的毗湿奴神庙中。此外，还有一些组织，如“印度教徒平等协会”、“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等。印度教徒平等协会是一个改革派组织，他们反对印度教的偶像崇拜，主张消除种姓歧视等等。

（三）柬埔寨和老挝

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大的王国就是扶南国。它建立于公元1世纪左右，在湄公河畔，包括现在的柬埔寨和越南的南部，势力可能达到今日的泰国和缅甸南部。当时，印度教已传入扶南王国，并占主导地位。公元375年，统治扶南的是竺旃檀王。据考证，这是一个印度化的名字。据《梁书·扶南传》记载，竺旃檀王死后，其继承者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婆罗门，姓乔陈如，名耶跋陀。这位来自印度的国王曾经“复改制度，用天竺法”。乔陈如死后，扶南国逐渐衰落。7世纪，在湄公河中游又兴起一个高棉人的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真腊”。真腊王国的位置，在今天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真腊的第一代国王叫拔婆跋摩，其意思就是“被湿婆保护的人”。真腊王国的历代国王也都崇信印度教。

大约公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传入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地区。3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又从印度和中国传到这里。实际上，印度教和佛教在中南半岛一直并存着。7世纪真腊王国时期，这里的佛教与印度教相互融合，由于受印度教三位一体观念（梵天、毗湿奴、湿婆三神一体）的影响，也形成了以佛陀、莲花目、莲花生三位一体为特征的真腊佛教。从9世纪至13世纪，是佛教和印度教在这里同时盛行的时期。例如，12—13世纪，在柬埔寨修建的吴哥寺等著名宗教建筑，就体现出佛教和印度教两种宗教文化的融合。14世纪，这个地区由于泰国人的不断入侵，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传到这里。此后，印度教在这个地区渐渐衰落，上座部佛教兴盛，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早在公元之前，印度教和佛教就已经传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一个具有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它有三十多个民族，其中最大的民族是马来族，占全国人口的62%；其次是华族，即中国移民，占全国人口的29%；第三是印度系的各族，即从印度来的移民，如泰米尔族、齐提族等，占总人口的8%，约有100万，主要信仰印度教。

马来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民族。虽然它现在信奉伊斯兰教，但是在古代却深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据考证，15世纪以前，马来族主要信仰印度教和佛教。15世纪初，他们在马六甲建立了马来王朝。由于马来王朝的支持和鼓励，马来族才逐渐放弃印度教和佛教，改信伊斯兰教。因此，马来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含有印度文化的强烈色彩。另外，在家庭制度、婚礼、医药、戏剧舞蹈等方面也有许多印度文化的古老形式。

泰米尔族和齐提族早在公元前就已移居马来西亚并带来了印度文化。公元初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几个印度式的封建王国，这个时期是南印度泰米尔人大量移居马来西亚的时候。英国殖民者统治马来半岛以后，他们从印度南方招募了大批的泰米尔人，来这里充当劳工。这些泰米尔劳工和以前的泰米尔移民，构成了今天的泰米尔族。齐提族，是指移居马来西亚的印度雅利安人。“齐提”（cheti）一词，出自梵文，其意是指贷款商人。据史籍记载，最早来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主要是商人，他们原属雅利安人种。在人数上他们比泰米尔人少，但是大多数都经营贷款生意，所以当地人都叫他们为“齐提”。后来，人们就把信奉印度教的雅利安人称为“齐提族”。

泰米尔族和齐提族都信奉印度教。他们对神灵特别虔诚，凡是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都集资修建一座印度教神庙，作为日常朝拜神灵和节日集会的神圣场所。这里的印度教徒十分注重宗教节日，其主要节日有大宝森节、屠妖节和踏火节。每逢节日，他们皆热烈庆祝，其仪式之隆重、场面之盛大，都是其他民族的节日难以比拟的。在大宝森节，信徒们都纷纷走出家门，送湿婆大神出游，并举行扶乩谢恩仪式。屠妖节是印度教徒欢庆黑天大神消灭恶魔，并迎接幸运女神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们都拥到神庙中，向黑天大神顶礼膜拜，并设宴迎接幸运女神。踏火节时，人们举行隆重的踏火典礼，每个人都要赤脚走过火坑，以表示对玛里安曼女神的崇敬。

新加坡是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原属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独立。该国75%以上的人口是华人，主要信奉佛教和道教；15%的人是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6.5%的人是印度移民，大多信仰印度教。印度移民主要是泰米尔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移居这里。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后，为了开拓这块新殖民地，从南印度贩运了大批泰米尔人到新加坡充当劳工，开辟种植园，从事城市建筑和卫生等繁重苦役。

现在，新加坡的印度教徒大约有13万人。在这里，共有神庙31座，其中最古老的有两座：一座是1843年建造的室利·摩里亚曼寺，一座是1859年建的檀底楼特波尼寺。主要组织是印度教咨询会、印度教布施基金会和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等。印度教咨询会成立于1917年，是一个行政组织，主要职能是督促政府关心印度裔的宗教、生活习俗和各种涉及印度裔的公共福利事务。印度教布施基金会是根据1968年的印度教徒布施法案而建立的，主要负责管理各大印度教寺院，以及布施财产的分配工作。

（五）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早在公元初，随着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商贸往来，印度教就传到这里，并得到很大的发展。印尼历史上三个最古老的王国，即3—6世纪的古泰王国（在今天的加里曼丹）、4—6世纪的多罗摩王国（在今天爪哇岛茂物附近）和诃陵王国（在今天爪哇），都是印度人所建，皆奉印度教为国教。古泰和多罗摩王国遗留下来的碑文使用的都是梵文，石碑上刻有笈多王朝时期流行的印度教神像，如湿婆神、象头神、神牛等，碑文上有国王赐予婆罗门黄金、土地的记载。公元414年，我国东晋高僧法显赴印度取经归来，途经耶婆提国（今爪哇）时，看到那里的居民崇信印度教。他在《法显传》里写道：当地“外道婆罗门盛行，佛法不足言”。

7世纪，在苏门答腊建立的室利佛逝王国，主要信仰佛教，并且建造了举世闻名的婆罗浮屠佛塔。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流行着印度教的信仰，一些人曾把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译成爪哇散文，从而成为印尼最早的散文。

9世纪，爪哇地区信奉印度教的势力再度兴起。在爪哇中部建立的马打兰王国，有四位国王崇信湿婆教。其中一个国王在巴兰巴南建筑了一群供奉湿婆的神庙，历时数十年，约有250座神庙，是印尼也是东南亚最大的印度教寺庙群。这些建筑物气势宏伟、工艺精良、其工程和艺术价值，都不下于婆罗浮屠。

13世纪末，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印尼，到14世纪中期，已盛行于印尼各群岛。从那时起，印度教和佛教的影响逐渐衰落。

现在，印尼87%的人口都信仰伊斯兰教。只有居住在巴厘岛和龙目岛上的巴厘人信奉印度教，另有在爪哇岛上的两个少数民族信奉印度教与佛教的混合宗教，总人数约二百多万。

三、印度文明与欧美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印度人就开始与希腊人有了接触。当时正值波斯帝国时期，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沿岸，帝国的子民中既包括印度人，也包括希腊人。随着印度人与希腊人的交往，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也传到欧洲。希腊著名哲学家、宗教领袖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年）所宣扬的灵魂不死、业报轮回、人通过智慧能与神相结合以及不杀生、不食肉等等思想，都与印度教的教义与习俗极为相似。毕达哥拉斯出生于地中海东部的萨莫斯岛，曾漫游过许多地方。他研究过埃及人、亚述人、印度人的神秘教义。因此，一些学者断言：“毕达哥拉斯与其说是受埃及，倒不如说是受印度的影响。毕达哥拉斯的弟子所教的几乎全部宗教、哲学和数学理论，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都已通晓，而且他的弟子像耆那教徒和佛教徒一样，不杀生，不食肉，还认为吃某些植物如豆类是禁忌。”
 
[1]

 “灵魂转生论之在希腊，几乎如同它在印度宗教思想中一样起重大作用。”
 
[2]



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王国在希腊的东部兴起。马其顿王国日渐强盛，很快控制了希腊，此后它制定了一个向东方侵略的计划。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大军攻陷波斯首都，灭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6年春天，亚历山大又带兵进入兴都库什山脉隘道，攻入印度，尔后，他顺印度河直下，一直打到印度河河口。亚历山大在印度停留了一年多，于公元前325年10月率军西归。两年后，他在巴比伦死于热病。亚历山大在印度期间，其随行人员中有一些学者和科学家对当时印度教学术中心——叉始罗非常感兴趣，他们收集了许多资料，带回希腊。有人说，亚历山大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推倒了隔断东西方之间的壁垒，由他建立起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从此没有间断过。

在孔雀王朝时期，印度国王与希腊公主联姻，形成并巩固了两国的联盟。希腊君主经常派使节到印度，这些使节长驻在孔雀帝国的首都华氏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使臣，名为梅伽斯梯尼，他多次访问华氏城，写下了关于孔雀王朝的详细记述。他还对印度教哲学十分感兴趣，认为印度教哲学与希腊哲学非常相似。他评论道：印度教的学说“在许多方面与希腊人的教导相一致，例如，世界在时间上有始终，它的形状为球形；作世界主宰者和缔造者的神贯穿一切。……关于生殖和灵魂，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他们的教导也与希腊的学说相似。他们还像柏拉图一样，编造灵魂永生，在彼世受惩处判决的故事等等”
 
[3]

 。

公元3世纪，在罗马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即新柏拉图派。该派的创始人为普罗提诺（204—270年），他对印度相当了解，深受印度教哲学的影响。因此，新柏拉图学说与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学和瑜伽学说极为相似。普罗提诺宣扬神秘主义，他描述个人灵魂被世界灵魂吸收的用语，具有典型的印度风味：“纯洁的、失去了对肉体吸引力的灵魂，就不再依赖身体了。灵魂这样分离之后，就会进入神与实在的境界。”
 
[4]



到了近现代，伴随着西方人对印度的入侵和占领，印度教的思想与文化就更广泛地传播到欧美，并对欧美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1785年，查尔斯·威尔金斯首次把印度教著名经典《薄伽梵歌》由梵文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几年以后，梵文研究的先驱、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创立者威廉·琼斯（1746—1794年）把印度教的《摩奴法论》译成英文。1789年，他又把印度教最有名的剧本《沙恭达罗》译成英文，此书在欧洲出版后，使西方世界大吃一惊。1875年，著名梵文学者马克思·缪勒把古代印度教经文翻译并编辑成大型系列丛书《东方圣书》。这使印度教经文可以供一般读者阅读，促使印度教梵文经典的普及化。马克思·缪勒曾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印度的《梨俱吠陀》，一本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印度教思想传入德国后，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叔本华对印度教经典奥义书备感兴趣，推崇至极。他说：“奥义书的每一句话中都有深奥、新奇而高尚的思想出现，整部书中弥漫着崇高、圣洁而认真的精神……在全世界之内，没有一种学问能像研究奥义书那样有益和使人提高。……它们是最高智慧的产物。……它迟早注定要成为人民的信仰。”还说：“奥义书是我一生的安慰，也将是我死后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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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大诗人歌德对印度文学和戏剧也十分赞赏。1791年《沙恭达罗》译成德文后，受到歌德的热烈欢迎，其热烈程度不亚于叔本华之对奥义书。他曾订出一个计划，准备改编《沙恭达罗》，将它搬上德国舞台。在歌德的诗集《神与舞女》和《贱民》三部曲中，他所使用的素材都是一些印度的故事或传说。在《贱民》三部曲中，第一部描述贱民向梵天大神祈祷。第二部写一个婆罗门的妻子因为信仰不虔诚，被其丈夫砍了头，他的儿子想使她复活，却把她的头错接到一个被处死的妇女身躯上，这样造成的那个新人就成了所有贱民的保护神。第三部写贱民对神的感恩。由此可见，印度教的思想与文化对歌德的影响是很深的。另一位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1795—1856年）对印度文化也颇感兴趣，他在波恩和柏林多次听德国梵文学家讲解印度的思想和文化。他在自己的散文著述中一再评论西方印度学的最新成就，反对那种带有偏见的解释印度文化的观点。在他的诗《歌集》中，多次提到印度教的神话和神灵。

印度教哲学在美国先验主义运动中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美国先验主义运动是柏拉图、斯威登堡和德国唯心主义等思想影响的奇特的混合物。该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爱默生，尽管不是东方学家，但是却读过许多梵文、巴利文和波斯文的文学作品译本。他从这些作品中吸收了丰富的印度思想，而且不时地把它们运用到他的诗歌和各种有关灵魂轮回的短论中。他和印度吠檀多思想家一样认为，灵魂源出于无限，又回归于无限。他的一首名诗《梵天》，更充分地表现出印度思想对他的影响。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也深受印度思想的影响。他在喀山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到东方文化。他对印度文化尤为感兴趣，这使他对印度思想有深刻的了解。托尔斯泰把印度教和佛教思想与相应的基督教概念融为一体，提出了他的非暴力原则。这种原则既有印度教和佛教的“戒杀”思想，也包含着许多现代人道主义的因素。托尔斯泰还专门写过一封《致印度教徒的信》。圣雄甘地对托尔斯泰一直非常崇拜，自认为是这位俄国作家的弟子，他们之间长期保持着通信联系。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一个重要的渊源就是托尔斯泰的思想，他在南非还建立了一个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年）也是受托尔斯泰的影响而深刻了解印度思想的。高尔基把他称作“法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写过许多有关印度思想家的专著。例如，他写了评论甘地的专著，在他的《论印度的神秘主义与作用》中论述了印度教改革家罗摩克里希那及其弟子维韦卡南达的思想，他还为他们二人写了传记。罗曼·罗兰对印度思想家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高尚人格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声称他们信仰印度的宗教。1875年，俄国贵族布拉瓦茨基夫人和美国军官奥尔考特在美国纽约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派别——神智学会。这种新型宗教实际上是把印度教和佛教教义与西方神秘主义结合起来，鼓吹通过修行、断念、净化等神秘活动，达到与神的交往。神智学会在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很流行。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深受神智学会和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影响，他也信仰印度宗教，并在爱尔兰创立了一个“奥妙社”。1882年，布拉瓦茨基夫人把神智学会的总部由美国纽约迁到印度马德拉斯（今金奈）附近的阿迪耶尔，并以此为基地向印度和欧美各地传播。

在向西方传播印度思想的过程中，印度教改革家、哲学家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曾起过重要作用。1893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宗教大会。会后，他在美国和欧洲停留三年多。在此期间，他游历美国各地，作了数十场有关印度教和吠檀多哲学的讲演，促使美国人更多地了解印度思想。随后，他又访问英国、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到处宣讲吠檀多思想，弘扬印度教的信仰与人生哲理。1896年，他在纽约首创吠檀多研究会。1899年，他在印度加尔各答创立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这些组织在欧美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印度独立以后，印度与西方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教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传播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印度教传教士在欧美建立了几个颇有影响的社团，发展了大批的欧美人，尤其青年人纷纷加入到这些组织。在这些社团中，国际黑天意识会是在欧美影响最大的一个。

国际黑天意识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简称ISKCON），亦称“哈里，克里希那”。1966年7月，该组织在美国纽约创立，创始人是印度教大师斯瓦米·普拉布帕达（A.C.Swami Prabhupada，1896—1977年），其法名为帕克蒂吠檀多（Bhaktivedanta）。此人生于加尔各答，1922年毕业于加尔各答苏格兰长老会学院，获化学学士学位。同年，拜印度教瑜伽派圣者帕克蒂吠檀多·萨拉斯瓦吉为宗教导师，导师见他英文极好，要求他用英文宣传印度教教义和吠陀知识。后来，他用英文撰写了《薄伽梵歌评注》，并于1944年创办了英文杂志《回归神性》，此杂志发行量颇大。1950年，他放弃家庭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印度教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宣传印度教毗湿奴派的教义。1965年，他只身渡海来到美国波士顿，后移居纽约。1966年7月，他在纽约下东区创建了国际黑天意识会。这个教会颇受美国失意青年人的欢迎，不久就在美国青年人中间迅速发展起来。普拉布帕达以美国为基地，不断地将自己的教会向全世界扩展。在其人生的最后12年中，他周游世界14次，几乎走遍了五大洲，到世界各地传教，宣讲他的教义，并在各国建立起国际黑天意识会的分支。

该社团尊崇印度教黑天派教祖阇多尼耶为祖师，认为他就是黑天大神在人世间的化身，把他的教导和《薄伽梵歌》视为根本经典。其教义强调每个信徒都应有狂热的宗教感情，因此对失意落魄、思想空虚的青年一代颇有吸引力。在组织内部，实行新的种姓制度。他们把人分为四个种姓，但是种姓的划分不是根据出身和家世，而是根据个人的才干。信徒们都相信，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所组成，人的灵魂是黑天大神的精神力量构成的，人的肉体则是由黑天大神的物质力量所创造。因此，只要真心诚意地崇信黑天大神，服从黑天大神在世间的代表——灵性导师的教诲，修炼敬拜黑天的各种方法，就可以获得黑天意识，最终达到解脱和永生。

该组织严禁信徒们赌博、吸毒、肉食和非法的性关系。在他们的各个修道院中，未婚男女一律分住，已婚夫妇另设宿舍。每个修道院都有专职管理人员，要求信徒遵守印度教习俗，并着印度教服装。修道院经费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信徒的募捐，以及销售他们所出版的各种宗教书籍和杂志的收入。

国际黑天意识会在西方青年中间的影响相当大。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一队队身穿黄色长袍，手持黄色旗帜的青年人，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唱“哈里，克里希那”的赞歌。“哈里，克里希那”是该团的会歌，此歌是赞美和呼唤黑天大神和罗摩大神的颂歌。“哈里”，是印度教徒敬拜神灵、呼唤神灵的用语；“克里希那”，是黑天大神的梵文音。该组织为了表示对黑天大神的虔诚和忠贞不贰，要求信徒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或列队行走在大街上，必须反反复复地唱这首歌。因此，人们又把这个组织叫做“哈里，克里希那”。

现在，国际黑天意识会已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的宗教组织。它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地设有一百多个分会，并且建立了许多修道院、寺庙、学校和农业社团。1972年该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名为“帕克蒂吠檀多图书托拉斯”。他们每年出版大量普拉布帕达的著作，用英、法、德、意、俄等三十多种文字印刷，在全世界发行。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定期杂志《回归神性》，也用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四、印度文明与中国

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就与印度有了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我国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时，印度古人就用“秦”来称呼中国，并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大约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从印度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历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一般倾向于这两种意见：一则为西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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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中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白马驮经”来到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不管怎么说，佛教在公元前后的汉朝已传入我国。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之间文化交流日趋频繁。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四个途径：（1）由印度的西北部经克什米尔，越葱岭，沿着天山南北两路，到达阳关和玉门关，即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2）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经马六甲海峡、马来群岛，至我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这条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3）由印度阿萨姆地区进入缅甸，再由缅甸通往我国云南省和西南地区。（4）从印度经尼泊尔，穿越喜马拉雅山，进入我国西藏地区。

当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只是在宫廷里流传，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崇信，大约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被普通百姓所接受。从汉代起，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到了7—8世纪的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外来的佛教已经基本上本土化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和律宗。当时，佛教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深刻影响。在这八个宗派中，影响较大的要属禅宗和净土宗的思想。宋代以后，佛教在中国逐渐衰退，宋明理学占据了思想领域的主导位置，佛教则走上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路。除了汉地佛教之外，藏传佛教大约是在11世纪形成的。7世纪时，佛教从中国汉地和印度分别传到了西藏。佛教刚传入西藏时，与当地的民间宗教——本教发生冲突，两者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和融合。9世纪中期，吐蕃王朗达玛为了扶植本教，搞了一次禁佛运动，使当地佛教受到很大挫折。10世纪末，佛教又从今天的青海地区传入西藏，得到吐蕃王室的支持和保护，迅速发展起来。佛教徒一方面大力兴建寺庙，另一方面又从印度请了不少高僧大德来西藏译经传教，著名的密教高僧阿底峡（982—1054年）就是其中之一，他对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到了11世纪，佛教逐步深入到民间，形成了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15世纪，宗教领袖宗喀巴（1357—1419年）创立的格鲁派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派，此派的教义与西藏上层统治者的思想相融合，才形成了后来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这种宗教与政权结合的体制对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印佛教文化的交往中，许多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为求宗教真理，他们跋涉戈壁沙漠、穿越丛林峻岭、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这是一条十分艰苦而充满危险的旅程。不知有多少印度人和中国人未能达到终点而死在途中，据说这些香客的死亡率高达90%。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有许多著名的僧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在印度高僧中，以摄摩腾（1世纪）、鸠摩罗什（5世纪）、舍那掘多（5世纪）、菩提达摩（6世纪）为代表，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大量的佛教梵文经典翻译成汉文，同时也把印度文化带到中国。在隋唐时代，大批的印度僧人居住在中国，据说在6世纪，单在洛阳境内就居住着3000人以上的印度和尚和一万多户的印度家庭，可见当时中印佛教交流的规模之大。此外，在赴印度取经的中国高僧中，最著名的是法显（5世纪）、玄奘（7世纪）和义净（7世纪），他们不仅从印度带回了大批的佛教经典，而且也向国人介绍了印度的思想与文化。例如，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这样描绘印度的教育制度和各种古代科学技艺：“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受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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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阐释了印度教的基本经典——四种吠陀，说：“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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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古代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印度佛教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佛教传入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哲学、文学、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科技、建筑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此种事例，不可胜数，现仅列举一二。例如，在哲学方面，宋明理学就是在吸收佛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佛教学者认为“一切众生系有佛性”，“皆能成佛”，要求把人生的全部活动都纳入促使“佛性”实现的轨道中。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性善”、“尽性”说和“先知先觉”说融通起来，就形成了宋明理学中“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在文学方面，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变文，这种文学形式就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所谓“变文”，指一种说唱体的文学作品，又称敦煌变文，原来中国没有，由于受佛教的影响才产生出来。唐代的佛教十分兴旺，老百姓中信佛的人非常多，一般人对佛教教义难以理解，需要一种用浅显通俗语言来讲解佛教深奥教义的文学形式。为了适应这种社会需求，变文才应运而生。变文属于说唱艺术，在表演时往往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其内容有两大类：一类是讲述佛经故事，宣讲佛教经义；一类是讲述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建筑方面，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塔。塔起源于印度，是一种用来收藏僧人舍利和经卷的佛教建筑。汉语中原来没有“塔”一词，它是魏晋以后专门造出来的。印度人称塔为Stupa，按梵文之音，中国人把它译为“堵波”、“浮屠”或“佛图”等。佛教传入后，佛教的这种建筑形式也传到中国。古印度建筑的塔外形多呈半球型，后在东南亚多呈铃型，但是传到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产生了多种形式：楼阁式的塔，如山西应县的木塔、河南开封佑国寺的琉璃塔；密檐式的塔，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北京天宁寺塔；喇嘛塔，如北京妙应寺的白塔；金刚宝座塔，如北京大觉寺塔，等等。在雕刻方面，中国的石雕艺术受到佛教艺术的深刻影响。印度的石雕历史悠久，早在阿育王时期，印度的石柱雕刻技艺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公元1—6世纪，由于受希腊的影响，在印度形成了著名的“犍陀罗雕刻艺术”。这些艺术品主要是石雕，雕刻的是佛像、菩萨像以及佛传故事。佛教传入后，中国也兴起了以雕刻佛像为主的石窟建筑形式，陆续出现了许多石窟艺术群，其中最著名的是敦煌、云冈和龙门三大石窟。从三大石窟的佛像雕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例，此处第十二窟中的大佛像，高13.7米，呈坐姿，胸部和肩部十分深厚，与印度的古佛像很相似。佛像的鼻子高高隆起，鼻梁上的轮廓分明，鼻梁上端与眉毛平齐相连。佛陀的袈裟紧紧贴身，带有水纹状皱褶，给人以透明感。这些特点都与犍陀罗佛像雕刻十分接近。中国的石雕艺术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伴随着中印佛教僧人的交往，印度教的思想与文化也传入中国。古代印度教的一些经典和文献，很早就传到中国。现在，我国还保留着不少非常珍贵的印度教梵文原典，如《薄伽梵歌》、《摩诃婆罗多》、《莲花往事书》等，大都是11世纪以后的手抄本。我国南北朝时期高僧陈真谛，把印度教六派哲学之一的数论派哲学经典《金七十论》由梵文译成中文，一直保留至今。这是印度教数论哲学经典中最古老的一种，学术价值极高，现在印度已经失传。印度人为了研究此经典，不得不将这部书从中文倒译成梵文。此外，唐玄奘所译的印度教胜论派哲学经典《胜宗十句义论》，一直完好地保存在我国，但是此书在印度早已失传。

印度佛教是在反对印度教的沙门思潮中产生的，但是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东西。特别是进入大乘佛教阶段以后，大乘空宗和其他一些派别在理论上与印度教吠檀多逐渐接近，在实践上也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民间信仰、神和仪式等。因此，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教许多基本概念和禁制，如轮回、业报、化身、五戒等也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印度教的一些神也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这些神也出现在我国的佛寺中，被佛教徒所崇拜。例如，阎罗王原为印度教神话中一个主管阴间的神，在《梨俱吠陀》中就已经出现。后来，佛教继承这种说法，称它为管理地狱的魔王。佛教传入我国后，阎罗王也传入我国，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人们称他为“阎王爷”，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佛教的密宗在崇拜对象和修持仪式方面更是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量内容，所以印度教性力派的许多神灵和仪礼也自然而然地传到了我国，在藏传佛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大约在4世纪，印度教的瑜伽术已经传入我国。瑜伽是印度教徒为了实现精神解脱而进行的重要修行方法，分为许多种，其思想和实践都非常复杂。瑜伽术传入我国后，对我国佛教、道教、儒教、医学、武术和气功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佛教禅宗所修的“上乘禅”、天台宗提倡的“六妙法门”、净土宗的“念佛三昧”等修行法，皆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瑜伽的影响。我国古代的一些健身术也与印度的瑜伽有过交流。例如，南北朝时流行的“易筋经”、唐朝流行的“天竺按摩法”、宋代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都是从印度传进来的。据说，“易筋经”就是少林寺的开山老祖达摩大师所传。另外，如果把宋代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与印度教的诃陀瑜伽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名称和具体修行方法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印度教的神庙也在我国出现过。据史书记载，唐朝天宝年间，在广州就建有印度教神庙三座，并有许多印度教僧人在此居住。宋代，泉州港也建起了一些印度教庙宇，里面供奉着湿婆大神的化身——“林伽”（男性生殖器）。20世纪80年代，在泉州出土了约有二百多件印度教的文物，其中有大量石头制成的“林伽”像，还有其他神灵，如毗湿奴、湿婆、黑天、罗摩、吉祥天女的石刻雕像等。另外，还发现了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往事书中神话故事的浮雕，以及用古泰米尔文写成的有关印度教的碑铭。

总之，在两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往中，印度文明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佛教和印度教的许多思想、观念、神、礼仪、戒律和修行方式都传入中国，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逐步扎下根来。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1]
 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0页。


 [2]
 同上。


 [3]
 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34页。


 [4]
 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2页。


 [5]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6]
 见《魏略·西戎传》。


 [7]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页。


 [8]
 同上。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


韦罗尼卡·艾恩斯著，孙士海、王镛译：《印度神话》，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1年

常任侠编著：《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陈明著：《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北京，2002年

［英］C.法布里著，王镛、孙士海译：《印度雕刻》，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87年

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5年

［法］格鲁塞著，常任侠、袁音译：《印度的文明》，商务印书馆，北京，1965年

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年

黄心川：《印度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年

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

蒋忠新译：《摩奴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金克木：《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年

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

［印度］巴萨姆·库马尔·拉尔著，朱明忠译：《印度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年

林承节：《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2000年

［印度］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56年

［印度］德·恰托巴底亚耶著，黄宝生、郭良译：《印度哲学》，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

［印度］泰戈尔著，刘建译：《人的宗教》，见刘安武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二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0年

王镛：《印度美术史话》，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99年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

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95年

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年

朱明忠：《尼赫鲁》，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99年


外文


A.S.Altekar，State and Government in Ancient India，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Delhi，1992

A.L.Basham（ed.），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75，repr.2000

A.L.Basham，TheWonder That Was India，1967，repr.Rupa，New Delhi，1999

S.A.A.Rizvi，TheWonder That Was India，vol.2，Sidgwick&Jackson，London，1987，repr.Rupa，New Delhi，1999

Milo Cleveland Beach，Mughul and Rajput Painting，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Gordon Johnson et al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2

Theos Bernard，Hindu Phil-osophy，Motilal Banarsidass，Delhi，1981

Vishnoon Bhagwan，Indian Political Thinkers，Atma Ram&Sons，Delhi，1976

Madeleine Biardeau，Hindu-ism：The Anthropology of a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5

Robert Bradnock，India Handbook，Footprint Handbooks，Bath，England，1996

R.C.Craven，Indian Art，A Concise History，Thames&Hudson Inc.，New York，2001

S.Dasgupta，Development of Moral Philosophy in India，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New York，1965

Heather Elgood，Hinduism and the Religious Arts，Cassell，London，1999

Jan Gonda ed.，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1976

Brij Kishore Goyal，Thoughts of Gandhi，Nehru and Tagore，Delhi，1984

B.D.Graham，Hindu Nation-alism and Indian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0

John Keay，India：A History，Grove Press，New York，2000

C.F.Keyes and E.V.Daniel，Karma，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3

J.D.Khatri，Hindu Religion，Shri Sanatan Dharma Sabha，New Delhi，1981

D.D.Kosambi，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India in Historical Outline，Vikas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1970

D.D.Kosambi，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Popular Prakarshan，Bombay，1975

Dr.M.C.Kotnala，Raja Ram Mohun Roy and Indian Awakening，Gitanjali Prakashan，New Delhi，1975

Krishna Kripalani，Rabindranath Tagore：A Biography，Visva-Bharati，Calcutta，1980

R.C.Majumdar，Ancient India，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Delhi，1977

Hanna Myer et al ed.，India2001，Reference Encyclopedia，Indmark Publishing，Bangalore，1995

W.D.O'Flaherty，Karma and Rebirth in Classical Indian Tradi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0

Thomas Pantham and Kenneth Deutsch ed.，Political Thoughts in Modern India，Sage Publications，New Delhi，1996

S.C.Raychoudhary，Social，Culture，and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Surjeet Publications，Delhi，1981

Percival Spear，The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Ind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Delhi，1978

Romila Thapar，A History of India，Penguin Books，London，1987

Ministry of Information&Broadcasting，Government of India，India2002，A Reference Annual，New Delhi，2002


后记

2001年底，我们接受委托，开始撰写《印度文明》。从时间上讲，我们的起步比“世界文明大系”其他各卷晚了数年。由于任务紧迫，只有赶紧准备。虽然我们从事印度研究已有二十余年，但面对历史悠久、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印度文明，面对语言文字众多、涉及面广、浩如烟海的印度典籍，我们常感自己学力不足。印度文明的许多奥秘，还有待于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苦心研究。

我们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印度文明，无论古今，都在世界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我们最重要的邻国，印度与我国文明的交流，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所有外来文化中，只有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久远和广泛。印度文明的许多成果，已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因此，要完全厘清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学习和研究印度文化。这也是我国不止一代学者的共识。

在近代，中印两国不幸衰落。两个曾经辉煌的伟大文明黯然失色。然而，在20世纪中叶，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相继获得独立与解放，终于将命运完全操在自己手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深刻变化。如果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难发现，中印两国在近代的落后，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对于历史老人来说，一二百年的挫折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这样的结论：既然中印两国在过去都曾长期兴盛，那么我们的重新崛起也就是历史的必然。现在，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和社会都在高速发展。到本世纪50年代，如果没有极其意外的情况发生，中印两国的实力都将与美国并驾齐驱。研究印度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上的印度，也在于悟往知来，从宏观上了解它的走向，以为我们自己的借鉴。

本书由三人共同完成。其中，第一至第三章、第五章、第七至第九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七章由葛维钧撰写；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五章、第十八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章由朱明忠撰写；绪论、第十至第十二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三章由刘建撰写。同时，刘建负责课题的组织与统稿工作。本书中的插图，绝大部分由葛维钧提供。

本书完稿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周兴泉先生和潘少平先生慧眼独具，提出不少宝贵意见。我们在此谨表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中必然还会有不妥乃至错误之处。竭诚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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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壁画：布须曼人正在围捕一头大羚羊。该羊头为白色，后半身为棕色。非洲岩壁画十分丰富，是黑人文明艺术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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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克苏姆石碑。约公元一世纪，为阿克苏姆文明的代表性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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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基纳法索库格里的炼铁炉。西非的冶炼技术起源于约公元前五世纪。其冶炼技术都是非洲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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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贝宁铜雕：《刚强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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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贝宁国王奥尼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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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里多贡木刻，是已知遗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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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隆清真寺。位于苏丹青、白尼罗河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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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津巴布韦遗址：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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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约鲁巴人的染色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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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非民间吟唱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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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鲁巴人的“谈话鼓”。非洲黑人的鼓，用途广泛，可做歌舞的伴奏可传递消息，在宫廷还可用做传达旨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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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滕布人的缓慢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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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蓬民间的祭祖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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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代油画：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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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瓷器在东非。中国古瓷遗存在非洲十分广泛。在东非，不仅作日常生活用具，还作了墓柱、教堂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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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的起点站——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


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绪论

非洲黑人文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各民族在过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撒哈拉以南非洲，又称“黑非洲”，泛指撒哈拉中部以南的非洲。其居民主要是黑种人。著名学者基·泽博指出：“绝大部分学者都同意撒哈拉以南的民族在遗传上是基本一致的……只存在一个准黑人集团。”它包括苏丹人、班图人、科伊桑人、俾格米人，“以及各种不同的少数集团，如跟‘埃塞俄比亚人’近似的各种少数集团”。
 
[1]



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也有不少其他人种的民族迁入撒哈拉以南，如阿拉伯人、欧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并与黑种人混血。本书在研究黑人文明的发生、发展过程时，也将注意到外来人群所带来的影响。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研究，都没有像非洲黑人文明的研究那样遇到那么大的思想障碍，经历那么长期的争论。

首先是不承认。在欧洲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非洲黑人没有历史、没有哲学、没有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非洲分成三部分，一是“非洲本土”，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即通常所说的黑人非洲；二是“欧洲的非洲”；三是“亚洲的非洲”，即指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埃及。他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非洲黑人没有“通达哲学的能力”，因为“黑人的精神意识十分微弱，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他甚至断言：非洲黑人“既不能进步，也不能教育，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之中”。
 
[2]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费奇在评论黑格尔的观点时指出：“他所代表的观点已成为19世纪历史正统的一部分，甚至在今天也不乏追随者。”
 
[3]

 戴维·休姆就是一个，他说：黑人“没有精巧的制造品，没有艺术，没有科学”。巴兹尔·戴维逊评论说：“按照这种说法，非洲人从来就没有发展过自己的文明。”
 
[4]



非洲文明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只要不存种族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世界上有一个独特的非洲黑人文明存在。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麦罗埃文、斯瓦希里语文、豪萨语文、瓦伊文等）、文学、史学、宗教和其他著作存留，而且有大量精湛的艺术、音乐、舞蹈、建筑和医学、科学技术遗存。

从19世纪中叶起，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考古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868年发现了大津巴布韦遗址，德国地理学家宣布“这是远古时代文明人的创作”。1897年，英国远征军占领贝宁城，掳回了大量的雕刻品，轰动欧洲，导致“艺术”这个词同非洲联系在一起。
 
[5]

 1907—1914年，考古学家把麦罗埃文明展示在世人面前，1931年诺克文化的发现，更使欧洲学者为之瞠目。这么多文明遗址的发现，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确实存在一种非洲黑人文明吗？但是，且慢，那些带有偏见的人又挑起了一场争论，难道这么高的艺术、冶金术和建筑术，黑人能创造得出来吗？

传播主义论出笼了。继黑格尔之后，一些欧洲（主要是德国）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含米特人带来的。这就是“含米特理论”。

凡是在黑非洲发现一处古代文明遗址，马上就会出现一种外来人创造的喧闹。德国地理学家卡尔·毛赫考察大津巴布韦遗址后，一方面说，它是古代文明人的创作，同时又说，这是外来人建造的，“土人”未曾参与；山上的王城是仿照莫里亚山上所罗门王的庙宇建造的，山谷中的“椭圆形建筑物”是抄袭示巴女王在耶路撒冷住过的宫殿式样。但是，埃及考古学家戴维·兰道尔-麦基弗和英国考古学家格·卡拉-汤普逊证明：大津巴布韦和其他同类型的遗址，起源于非洲，从建筑式样上看，没有东方和欧洲任何时期式样的痕迹；从住宅特征看，毫无疑问是非洲的；从艺术和制造类型看，都是典型非洲式的。

“诺克祭祀小像”及其冶金遗址的发掘，马上又出现了一个传播论。一些欧洲学者认为，西非的炼铁技术是从麦罗埃和卡尔他热（位于今突尼斯）引进的。即使反对“外来说”的戴维逊对此也摇摆不定。他一方面说，“诺克小像等艺术品的起源”都可以和那些纯粹属于非洲远古时代的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品，即画在塔西里山塞法尔岩石上的男女坐像联系起来，是尼格罗人的创造。
 
[6]

 另一方面，他又说，美索不达米亚把冶铁技术传给埃及，埃及再传给库施，库施则“不断地、不可抗拒地传到了西方和南方各地。由于这个极端重要的铁的传播问题，使库施对于非洲南部起了地中海文明在几个世纪以前对欧洲北部所起的作用”。
 
[7]



考古学家已经查明，撒哈拉以南的冶铁技术都是非洲黑人自己创造的。冶铁的方法、熔炉和风箱的构造都与众不同，证明不是从别处学来的。从语言角度讲，苏丹语言中没有含米特语的铁（brzl）一词。从民俗学角度看，阿拉伯人视铁匠为贱民，明令规定，不准与铁匠交往，热带非洲各族视铁匠为英雄、青年人的导师、部落传统的维护者和秘密会社的领袖，甚至打铁是贵族的特权，王位继承人必须学会冶金。从考古学角度看，西非炼铁的初始时间，早于麦罗埃和卡尔他热。尼日尔尼亚美大学在阿加德兹南部发现的冶炼遗址（其中包括炼铜和冶铁的熔炉），经同位素碳14测定，炼铜炉已存在4000年（约公元前2000年），冶铁炉已存在2500年，均比麦罗埃和卡尔他热测定的日期为早。这就推翻了黑非洲冶金技术外来说的假定。
 
[8]



更有奇谈怪论者，把希腊人和葡萄牙人抬出来作为西非陶制品和青铜制品的影响者或师表。
 
[9]



艺术史家已经公认，西非陶器和青铜艺术品是一脉相承的。贝宁的青铜艺术品直接来源于伊费，伊费的青铜头像，继承了诺克文化的艺术风格。这两种文化对人像的眼睛、四肢和躯体的处理是相似的。正如前述，诺克艺术又来源于原始岩壁画。诺克不仅是个独立的冶炼中心，而且是西非文化艺术的一个独立中心。希腊人和葡萄牙人怎能成为其师表呢！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被瓜分完毕，美洲黑人相继从奴隶制下获得解放，一批黑人知识分子从非洲和美洲涌现出来，面对世界的未来，他们开始考虑非洲的命运。他们对非洲“黑人没有文明”，“黑人文明外来说”，从思想、历史、文化各个角度进行反驳，提出了黑人文明的命题，论证了黑人文明的特征，其目的是增强黑人的自信心，培养黑人的自豪感。

西非民族主义的先驱布莱登强调，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非洲黑人文明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性，名之曰：“非洲个性”。他把“非洲个性”归结为三点：（1）非洲人生活中的村社观念以及非洲人之间的和谐一致；（2）非洲人跟自然的和谐一致；（3）非洲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加上与神的和谐一致。
 
[10]

 布莱登是非洲黑人知识分子中最早提出非洲有信史和确凿的文化，并强调黑人是对世界文明作出过贡献的人之一。

与此同时，在美洲的黑人知识分子加维·杜波伊斯等人，在研究黑人历史的基础上，批判了黑人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明”的观点。杜波伊斯指出：“从埃塞俄比亚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然后普照整个尼罗河谷”，“埃塞俄比亚这个黑皮肤人的国家，乃是埃及文明的摇篮。”
 
[11]

 杜波伊斯的《黑人灵魂》一书首先提出了“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界线问题”，
 
[12]

 不仅明确了黑人所面临的问题，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且论证了黑人传统精神。桑戈尔说：“今天，人们可以说，黑人传统精神正是从这部著作中喷涌出来的。”
 
[13]



在布莱登、杜波伊斯思想影响下，一批留学英、法、美的黑人知识分子，如阿克齐韦、恩克努玛、塞泽尔、桑戈尔等人，脱颖而出，除继续批判各种种族主义理论外，进而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本世纪80年代，非洲基本完成争取民族独立、摧毁殖民主义统治以后，非洲各国的学者为恢复黑人文明和历史的本来面目，孜孜不倦地工作，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一批新的欧美学者，如戴维逊、奥利弗、费奇、柯廷等，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唐普尔1945年出版的《班图哲学》一书，论证了黑人以存在的动力为基础的本体论，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黑人没有哲学的“正统观点”。

在批判非洲黑人没有文明和“外来说”、“传播论”的同时，又提出了古埃及文明是黑人创造的和非洲黑人文明形成的标志诸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与前两个问题的争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两个问题的争论是反对种族偏见斗争的一部分，后两个问题则是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

古埃及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古埃及文明是什么人创造的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迄今为止有三种答案，即：古埃及文明是白种人创造的、黑人创造的、白人和黑人共同创造的。

古埃及文明是白种人创造的，一直在世界史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尼罗河三角洲生息繁衍的古埃及人是含米特人，属高加索人种。这种观点最权威的代表当是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他在《历史纲要》中写道：“埃及文明是‘白种人’或欧洲的文明。”

古埃及文明是黑人创造的，早在20世纪初杜波伊斯就已提出。他写道：“古代埃及人是一个非洲民族，他们同非洲其他各民族的差别，正如斯堪的纳维亚人同其他的欧洲人，日本人同其他的亚洲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微小。”“埃及的历史是整个非洲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14]

 对古埃及文明是非洲黑人创造的观点，论证最详细的是塞内加尔的迪奥普教授。他在《黑人民族和文化》
 
[15]

 中详细论述了这一主题，其主要论点是：（1）古埃及人是黑人，埃及黑人居民是从南向北扩展的；（2）尼罗河谷是非洲文明的发祥地，黑人在这里创造了天文、数学、历法、宗教、农业、医学、建筑、文学艺术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光辉成就。后来，他在《文明的非洲起源论》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古埃及居民讨论会上，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论点。
 
[16]

 他从各个学科进行了论证。

1.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他指出：“在（埃及）王朝前时期，埃及居民的基础是黑人”，“原来埃及居民全部是尼格罗人，惟一例外，是在王朝初期渗入了若干白种游牧民族。”

2.从黑色素量测定来看，“可以判定古埃及人无疑属于黑色种族”。

3.从骨骼学测定黑人与白人的标准来看，“埃及人也属于黑种”。

4.从血型角度来看，“直到今天，埃及人，尤其上埃及人，与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居民一样都属于B血型”。

5.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古埃及语和非洲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例如，古埃及语和沃洛夫语动词形式是相对应的，含义则相同或近似。

6.从古典文献来看，与古埃及人同时代的希腊和拉丁作家认为，埃及人是尼格罗人，厚唇、卷发和细腿。迪奥普列举了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卢西安、埃斯奇里斯、斯特拉波等十位作家。例如，希罗多德写道：“从种族上看，科尔奇迪人就是埃及人……根据有两条，首先是他们的黑皮肤和卷发……其次也比较可靠的是，全人类之中，惟独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自古以来就实行割礼，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承认，他们这种风习是向埃及人学来的。”
 
[17]



在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对迪奥普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例如，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历代古埃及居民总数有几亿人，现在可供研究的遗骸不过2500具，能获得的数据尚不足以全面准确地判断古埃及人的人种属性。

持古埃及文明是黑白两种人共同创造的学者也不少，《非洲通史》第二卷主编莫赫塔尔就持这种观点。他写道：“把文明带进尼罗河谷的那些居民是否属于某个单一的纯粹的种族，是十分可疑的。河谷居民的历史本身便否定了这种可能。”“埃及位于非洲大陆东北角，它不可避免要成为不仅来自非洲别处，也来自中东一还不说来自更远的欧洲——的人们长途迁徙的终点。”
 
[18]

 有些中国学者也持这种主张。《非洲史教程》的作者认为：“古埃及居民最早生活在今日的西南部地区，距今三万年前，由于撒哈拉因气候干旱而沙漠化，他们被迫移居尼罗河谷和下游河网地区。此时，来自西亚的一些部落也迁往上述地区。古埃及文明正是这两部分人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19]



谁创造了埃及文明，从1874年以来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但要复现历史，我们的关于古埃及人种的知识“还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写《非洲黑人文明》时，我们没有专章涉及这一问题。而且古埃及文明已列入本丛书另卷中。本卷则只涉及古埃及文明与黑人文明，特别是与努比亚—麦罗埃文明的关系。

至于文明形成的标志，不只是黑非洲文明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其他文明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英国一些考古学家根据西亚文明发展的情况，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或四要素。所谓三要素是指城市、金属工具和文字，所谓四要素是在三要素之上加上一条礼仪性建筑。由于欧洲人长期否定非洲黑人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因此，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必要的。

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任何文明的一个最本质的因素是文字的存在。
 
[20]

 1963年出版的《古代文明百科》，大概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把除埃及以外的非洲其他地区都排除在古代文明之外。

文字不应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惟一因素，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恩格斯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2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始社会也是如此。由于冶金（不只是冶铁，还有炼铜和冶炼黄金）业的发明，人类可以使用耕犁，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可以使用铁斧和铁锹，来清除森林，开辟耕地和牧场，两者均可提高食物的供给量。由此，剩余产品出现了，分工发展了。除了农牧业之外，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和艺术品的生产，交换和商业的发展，促使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所以恩格斯又说：“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22]

 麦罗埃文明和诺克文明都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也能适用于黑非洲。在这两个地方出现了冶金业、商业、城市和艺术品。至于说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字，出现也不是太晚的。公元前二世纪出现了麦罗埃象形文字。迄今已发现800余字，仍未释读。公元10世纪前后，出现了用经过修改的阿拉伯字体书写的斯瓦希里文、豪萨文、富尔德尔文。非洲黑人还创造了巴蒙文、瓦伊文、门德文、曼丁哥文和沃洛夫文。

因此，从野蛮进入文明的三大要素：金属冶炼、文字的使用、城市的出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已具备。非洲黑人文明的存在已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历史发展不平衡是各大洲文明发展的共同特点，黑非洲也不例外。在殖民者入侵非洲时，非洲的大部分已进入文明社会。但非洲南端的科伊桑人，赤道热带森林地区、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边缘地区、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地区，人们还过着采集、狩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的原始社会生活。

文明的发展有一个传递和扩展的过程，这是世界各大洲的共同特点。正像欧洲文明从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向西、向南扩展一样，非洲黑人文明也有一个由北向南推进的过程。这一传播过程可以从金属冶炼的扩展，大体窥见一个轮廓。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公元前5世纪左右，金属冶炼，最早开始于东西苏丹。考古发掘表明，冶铁技术迅速扩展到中非、东非和南非。大约到公元5世纪冶金业已在全非形成。

金属冶炼，特别是冶铁术的推广和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农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文化的发展。在广阔的非洲大地上相继出现了麦罗埃文明、诺克文化、斯瓦希里文明、豪萨文明、依费—贝宁文化、刚果文化、大津巴布韦文化、马拉维文化和马蓬古布韦文化，产生和发展了具有“非洲个性”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包括历史、小说、诗歌、雕塑、音乐、舞蹈、建筑，以及以“班图哲学”为代表的思想意识形态、伦理习俗和宗教观念。

公平地讲，非洲黑人文明是世界文明极富特点的一部分，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却是发展比较缓慢的一部分。在物质文明方面，长期停滞在锄耕农业，甚至没有发展犁耕农业，在精神文明方面，非洲黑人传统文明没有留下众多的思辨性的哲学和文论著作。

非洲黑人传统文明发展滞后的原因，用种族主义理论来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条件，黑人社会的内部机制和外界交往不发达共同作用所使然。

就外部条件而言，非洲不是孤岛，黑人非洲也不是与世隔绝之区。但与欧亚、北非相比，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较少，文明冲突的力度也不大。

黑格尔曾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三面环海，一面为撒哈拉大沙漠，因此“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
 
[23]

 事实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通过尼罗河和红海与南阿拉伯、埃及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东非沿岸的非洲人民通过印度洋与希腊、罗马、阿拉伯、波斯、印度、印尼和中国有着频繁的交往。撒哈拉大沙漠并未完全阻隔它同地中海沿海国家的往来。英国学者奥利弗和费奇认为：“至少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地中海和黑非洲就有经常的交往。”
 
[24]



世界文明史的发展一再证明，世界各种文明的互相接触、碰撞和影响，必然产生互相借鉴、选择和迭加的效应。对非洲黑人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也应如此认识。

早在古代，黑人文明同古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发生过接触和交流，有过互相影响和吸收。仅举一例，中国瓷器输入东非以后，东非人也像中国人一样，用瓷器作食具、饮具和装饰品，并用作墓葬和清真寺的装饰材料，模仿中国瓷器烧制技术，烧制伊斯兰—斯瓦希里风格的陶瓷。“索马里有一种装潢美观的饮器至今一直叫新纳（sina）。”
 
[25]

 这是一种中国瓷器的仿制品，但毕竟不是瓷器，仍是陶器，因为当地缺乏制造瓷器的高岭土。这一例证说明了在各种文明交流中互相影响、借鉴和适应本地情况的改造和迭加的道理。

世界历史证明，不接受外来文明，闭关自守是愚昧的，要用一种文明，哪怕是先进的文明去取代、消灭另一种文明，实行所谓“同化政策”，同样是愚蠢的。

15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把非洲变成猎取和贩卖黑奴的场所，使成百万人背井离乡，流落他乡，而后侵占他们的土地，灭亡他们的国家。与此同时，殖民者一面宣传黑人是没有文明、野蛮的民族；一面又推行“同化政策”，强迫黑人皈依基督教，开办欧式教育，灌输欧洲文明的价值观。结果如何呢？

在推行“同化政策”的法国，出现了以桑戈尔为首的黑人知识分子的“黑人精神运动”，这不是对“同化政策”的绝好讽刺吗？在强制推行皈依基督教的地方，不是出现了“非洲基督教会”运动，并开展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也是欧洲殖民者所始料不及的。

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交流都是双向的。非洲黑人文明既吸收了欧洲、亚洲文明的成果，也对欧洲、美洲和亚洲文明产生过积极的影响。爵士音乐便是典型的一例。它起源于非洲黑人的劳动歌曲和婚葬祭祀场合所唱的散拍乐曲（ragtime）、灵歌（spiritual）和怨曲（bluse），并从美国流行到了全世界。

经过100年左右艰苦卓绝的斗争，非洲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在独立后的新历史时期，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非洲黑人正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效的考古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歌唱家、舞蹈家、雕刻家、电影艺术家和体育明星。例如尼日利亚的作家沃尔·索因卡因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基于对非洲黑人文明的上述认识，本书拟定了三编十三章的框架。第一编叙述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产生和形成，从产生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一直讲到非洲黑人文明的传递过程和各个文明中心的形成。第二编叙述黑人文明的载体，论述了经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伦理习俗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第三编探讨近代以来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变迁，展望非洲黑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弘扬优秀的文明传统，创造出具有“非洲个性”的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做出贡献。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按章节顺序）：

艾周昌 绪论、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沐涛 第一章、第二章；

舒运国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一章；

陈晓红 第七章、第八章；

张忠祥 第九章、第十章。

全书由艾周昌修改定稿。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非洲黑人文明的研究多有建树。张同铸教授主编的《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宁骚教授主编的《非洲黑人文化》，以及其他学者写的专著、论文，本书在撰写时多所参阅，在此谨表深切诚挚的谢意。

艾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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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非洲黑人文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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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直立人，头骨侧面。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明。最近中国基因学家的研究证明，东亚人来源于非洲，是一个新的证明


第一章 非洲黑人文明产生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非洲黑人文明，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多元文化综合体，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自然环境

非洲是世界上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洲，总面积302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2%。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面积为2070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三分之二。在世界各大洲中，非洲是惟一的被赤道横贯中部而过的大陆。这一特点使非洲具有与其他洲截然不同的气候特征和地理特征，使非洲的自然景观呈带状分布并对称于赤道，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别广大，成为世界惟一的热带大陆。由于南北回归线横越非洲南北两部，尤其是北半部东西宽度较大，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影响面积较广，使非洲出现了大面积干旱地区——撒哈拉大沙漠。

把非洲一分为二的撒哈拉大沙漠，其形成的时间实际上很晚。其成因除了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外，还受到欧亚大陆气团和大气环流的影响。约在5000年前，由于北极冰盖的后退削弱了北极峰的力量，造成季风的推进和北极峰强冷空气对今撒哈拉地区的作用减弱，再加上它处在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西南部，促使当地的降雨量剧减，日益干旱。长期气候干燥及风化作用，使原先温暖湿润的撒哈拉地区逐渐变成地球上最大最干燥的沙海，南北宽约2200公里，东西相距5000公里，总面积达920万平方公里。这块“大荒漠”（撒哈拉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本义）严重阻碍了北部地中海地区同南部热带地区的交往，使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人种构成、文化传统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形成了很大的区别。

与撒哈拉沙漠成因相似，在非洲南回归线一带出现了卡拉哈里沙漠。它位于南部非洲内陆，在面积上虽然比撒哈拉沙漠小得多，但它对南非西北部、纳米比亚中南部、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南部地区却产生了重要影响，是这些国家人口稀少、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形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高原面积广大，有被称为“非洲屋脊”的埃塞俄比亚高原、谷深崖陡的东非高原和一望无际的南非高原。因为它们都位于非洲的东部或南部，使非洲大陆的地势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的特点，导致河流也呈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走势。

埃塞俄比亚高原位于非洲的东北部，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熔岩台地，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为非洲大陆最高的高原。由于东非大裂谷斜贯其中央，高原被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其中西部是该高原的主体，玄武岩覆盖了大部分地区，并耸立着许多死火山，海拔均在3500米以上；东部又称索马里高原，以结晶岩为主体，上面覆盖形成较晚的沉积岩，在其边缘地区与沿海平原相接。

东非高原位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南部，大体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五国的领土。它的平均海拔比埃塞俄比亚高原低得多，但非洲大陆上高于5000米的山峰都在这里，如乞力马扎罗山、肯尼亚山等。巍峨的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的第一高峰，海拔5895米，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仍在活动的活火山之一，山顶上有一个直径达1800米的火山口。它虽然位于赤道附近，但因为主峰高耸云霄，山顶气温一般在摄氏零下30多度，终年冰雪覆盖。但山下气温又炎热异常，白天最高气温可达摄氏40℃—50℃。因此，在古代阿拉伯人心目中，该山就是“一座令人陶醉的山峰”，当地人则用斯瓦希里语称它为“光辉的山”（即“乞力马扎罗山”）。有关乞力马扎罗山的神话和传说则成了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刚果河与赞比西河的分水岭以南是非洲最大的高原——南非高原，总面积46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斯威士兰、莱索托、赞比亚、南非、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以及安哥拉南部、莫桑比克南部和赞比亚的西南部。它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这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坦荡的高原之一，从太古代起就一直处于陆地状态，成片的结晶岩四处可见。远在28亿年前的太古代，地球首先在这里形成小块稳定的陆地（核），以后它的面积逐渐扩大，造成太古代大台地，成为今天非洲大陆稳定的地基。这种古岩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非洲是一个富矿的大陆，尤以南部非洲最甚，其原因便在这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富铜矿，南非德兰士瓦省的金矿，以及铬、钴、铀、铂等矿床都是举世闻名的。此外，在南非高原上距今3亿年前石炭纪的地层中还蕴藏着富有开采价值的煤层。而中生带（2亿多年至1亿年前）的岩浆活动，又给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等国提供了丰富的金刚石矿。这些矿物在南部非洲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为当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南非高原东侧是急斜坡构成的德拉肯斯堡山脉，南端则是开普山脉。由高原东、南、西三面陡坡所包围的中部是全区较低部分卡拉哈里盆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形的另一基本特征是断裂地形广泛发育。在沿海，陡崖众多，这是侏罗纪末期（约1.3亿年前）非洲陆块与南美陆块分裂时地壳断裂的产物。在西非，绵延几百公里、高达几十米至几百米的阶地，也是断裂作用的结果。断裂地形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东非大裂谷。它北起西亚约旦的死海之北，向南由亚喀巴湾入红海，再通过埃塞俄比亚裂谷带，经维多利亚湖东侧往南，由肯尼亚进入坦桑尼亚内陆地区，形成东非裂谷带的东支；西支从乌干达北部经维多利亚湖西侧向南，通过阿尔伯特湖（又称蒙博特湖）沿刚果民主共和国国界向南延伸，经坦噶尼喀湖、马拉维湖，最后经莫桑比克直达印度洋。东非大裂谷全长7000公里，超过地球圆周的六分之一，被称为“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它在非洲的长度约4000公里。裂谷的宽度一般为50—60公里，深度为1000—2000米，裂谷边缘常常是陡峭的悬崖，有的高达数百米。这种地形给现代东非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带来了很大不便，但在古代却对非洲各族人民的迁徙和定居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荟萃之地。因为在裂谷底部宽度较大，在地貌上不具备“沟”或“谷”的特点，大部分呈现为宽阔的平原地形，草原、丛林密布，植被茂盛，再加上裂谷带集中了非洲的大部分湖泊，共30多个，包括著名的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马拉维湖等，这些地区气温湿热，雨量充沛，因此鱼兽众多，是高级哺乳类动物较理想的栖息地带。20世纪50、60年代考古学家正是在大裂谷地区发现了人类早期的化石。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形多高原和断裂带，造成黑非洲的河流多呈辐射状和多激流、瀑布的特点。辐射源主要有两个：东非高原和西非的富塔贾隆高原。东非高原地势高、范围广，是非洲最大的河流辐射中心，著名的尼罗河、刚果河、赞比西河均发源于此，它们分别向北、向西和向南流。富塔贾隆高原地势虽不太高，但处于降雨丰沛的赤道地区，成为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等西非众多河流的发源地。这些发源于高原山地的河流在流向大西洋或印度洋的过程中，因受断裂地形的影响，沿途经过许多阶地、陡崖以及软硬不同的地层，从而形成众多的瀑布和激流、险滩。如刚果河上有43处较大的瀑布，仅利文斯敦瀑布群就由32个瀑布和激流段组成；赞比西河的大部分河段穿越高原峡谷，形成72处瀑布和许多激流。这些激流、瀑布阻碍了非洲内河航运业的发展，不利于沿河居民文明的交流。但是却给黑非洲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一些非洲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已着手加以利用，修建了各种大小不等的水电站。

黑非洲沿海地形也很有特色。受非洲大陆块状结构的影响，这里的海岸线比较平直，缺少天然的优良港湾、岬角、半岛，沿海岛屿也较少。整个非洲大陆的海岸线长30500公里，平均每1000平方公里只有海岸线1公里，是世界各大洲中按面积平均计算海岸线最短的一个洲。并且黑非洲沿海受高原和断裂地形的影响，港湾稀少，而浪花很大。许多河口被沙洲堵塞，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到尼日利亚境内的尼日尔河三角洲，没有一个天然良港。现在西非的蒙罗维亚、布坎南（利比里亚）、塔科拉迪（加纳）、特马（加纳）、洛美（多哥）、科托努（贝宁）等著名的港口，都是近代修建的人工港。在几条大河中，只有刚果河称得上是真正的深水港湾，但它却是一个不利于航行的河流。在沿海，泥滩地所占比重很低（3%），且主要集中在西非，而沙滩地却占到整个海岸线的38%。与其他洲相比，黑非洲沿海的大陆架也显得狭小，除了南非厄加勒斯角有近200公里宽的大陆架，在西非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有190公里宽的大陆架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超过20—30公里宽的大陆架，在安哥拉、索马里和纳塔尔南部的大陆架仅有5公里宽，甚至在一些沿海完全不存在大陆架，造成渔业资源在这些地区极其贫乏。
 
[1]

 在世界其他洲中，沿海三角洲在一国或一地区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例屡见不鲜，包括北非的尼罗河三角洲，而在黑非洲，却极为少见。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黑非洲沿海冲击平原面积狭小，动植物资源没有内地丰富外，
 
[2]

 但更主要的是受到上述的黑非洲沿海地形特点的影响，使黑非洲航海业一直非常落后，没有出现一个擅长于航海的民族，造成文明交流的海上通途失去了作用。另外，大西洋辽阔的洋面以及洋面上一年四季刮着的向南吹的信风，由高纬流向低纬的寒流，对非洲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起了阻碍作用，使非洲西海岸的居民无法靠简陋的独木舟逆风北行，形成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不过，印度洋洋面上有规律地交替变化的季风，以及随季风不同而季节性往返的洋流，却非常有利于东非居民同西亚、印度甚至东南亚居民的往来。

在气候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部分地区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一年有数月可以受到太阳的垂直照射，除南非顶端及局部山区外，95%以上地区年均气温在摄氏20℃以上，有一半的地区终年气候炎热。因此，气温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的第一大特征。1月是北半球最严寒的季节，但这里却不存在，由赤道至北纬15℃的地区平均气温仍在摄氏20℃以上，其中几内亚湾沿岸、刚果盆地北部以及东非沿海低地可达25℃以上，与炎热的夏天相比，这些地方此时进入了凉季。但在赤道以南非洲正值盛夏，卡拉哈里盆地、中非及东非沿海低地可达30℃以上，东非高原、南非高原等地势较高的地区，气温一般在摄氏20℃—25℃之间。进入7月，在赤道以北除埃塞俄比亚高原、喀麦隆高原外，其余地区都在25℃以上。而赤道以南非洲此时却进入凉季，气温由北往南逐渐降低，南回归线的高地多在5℃—10℃之间，最低的可达5℃以下，但刚果盆地南部、坦桑尼亚中部沿海因纬度低和地势不高，莫桑比克沿海因受“莫桑比克暖流”的影响，这些地区气温仍在20℃以上。

降雨量分布不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的又一大特征。非洲是个缺水的大陆，可是，在有些地方又常常洪涝成灾。非洲年降雨量呈从赤道向两侧随纬度增高而减少的特点。在南北纬5度附近年降水量最多，称赤道多雨带，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其中几内亚湾沿岸迎风坡可超过3000毫米，个别西南坡山麓地区甚至多达10000毫米，是世界上年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南纬5度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多在500—1500毫米之间，自东向西逐渐减少，到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西部降至250毫米以下，大西洋沿岸则不足20毫米，为非洲南部降雨最少的地区。北纬5度至撒哈拉的南缘，年降雨量从1000毫米降至500毫米。

除降雨量分布严重不均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的降雨还呈季节分配明显、年际差别大的特点。赤道多雨带是一个雨量充沛、季节分配较均匀的地区。但在其南北两侧地区各存在一个降雨集中的雨季，雨季的长短随距赤道的远近而不同，即离赤道愈远，雨季就愈短。雨季通常出现在夏季（当地又称热季）的前后，例如，在赤道以南的东非地区，每年受东南信风和东北信风的影响，在3—5月和10—12月分别形成两个雨季，而在其余的月份则是滴雨不见的旱季。另外，各地每年的降雨量差别也很大，即年际变化率大。一般说来，雨量多的地区年变化率小，雨量少的地区年变化率大。在赤道多雨带，各年的降雨量相差无几，可是在其南北两侧面积广大的热带草原地区（又称干湿季交替地区），尤其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往往变化很大。在这些地区，每当年降水量连续几年都低于平均年降雨量时，不可避免地就要带来严重的旱灾。70—80年代非洲许多地区发生持续多年的旱灾，造成震惊全球的饥荒，原因就在于此。

赤道横穿非洲大陆中央，使非洲各种气候类型大致呈带状分布并南北对称的特点。赤道附近是热带雨林气候（也称赤道气候），主要分布在南北纬10度之间的刚果盆地到几内亚湾沿岸，特点是终年高温、雨水充沛、湿度大和季节变化不明显。各月平均气温在25℃—28℃之间，有的地区常出现30℃以上的温度，但很少有超过32℃的高温，可是因为湿度大，显得比较闷热。终年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生长着茂密的热带森林，一派热带雨林景观。在热带雨林气候带的南北两侧分别是热带草原气候带，大致包括苏丹草原地带、南北高原的北部和东北部、东非高原的赤道地区，面积占全洲的三分之一以上，特点是干湿季节明显，气温高于热带雨林气候带，月平均气温在24℃—30℃之间，年降雨量在500—1000毫米之间，降雨形式多为暴雨，呈现热带稀树草原景观。在其南北两侧又依次是热带、亚热带干旱与半干旱气候，南非的南端则为地中海式气候（对称于北非沿海的气候）。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气候表现出高温、降雨量分布不均及气候带呈南北对称的特点，主要受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整体处于纬度较低的地理位置，其气候以热带、亚热带类型为主，并以赤道为中轴，呈带状对称分布。由于南北两条回归线都横穿非洲大陆，副热带高压范围广大，再加上非洲缺少海湾和半岛的大陆轮廓等，使非洲的气候受海洋影响相对较小，干燥区面积广大。同时，大陆团状面积的广大，进一步加强了大陆内部的干燥性，也加强了各地区温度，特别是降雨量的差异；二是地势较高，内部地形起伏不大，因而对气候的横向地带性干扰较小。随着地势的升高，气温虽然有所降低，但大陆南北边缘的高大山脉对于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降雨云系形成的机会相对减少；三是大气环流因素的作用，主要受南印度洋副热带高压、南大西洋副热带高压和北大西洋副热带高压，以及在非洲大陆内部存在着由于冬夏热力差异的不同造成的气压中心的影响。在这些气压的作用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上空分别受到四股风带的控制，即亚洲季风（或称东北信风）、东南信风、西南季风和几内亚季风，彼此强弱交替变化，直接影响了各地降雨量的多寡。其中几内亚季风因为产生于南大西洋副热带高压，是一股十分湿润的气流，给西非热带季风区带来大量降水和湿热的天气。来自印度洋的东南信风也给赤道以南的非洲大陆东海岸地带带来较多的雨水。

总体上看，非洲是一个古老的大陆，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表现出以高原地形为主，高温、缺水的地理特征，但也不乏在某些地区水源充沛、气候温和。这种高温的气候和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黑人的定居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还谈不上拥有征服自然的能力，只能尽量顺应自然，谋求自身的生存。地理环境在原始社会对人类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温无冬气候、广阔无垠的热带草原及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黑人最初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其地表下面的古岩层所蕴藏的丰富矿产，如扎伊尔和赞比亚的富铜矿，加纳和南非的金矿，西非和东非众多地区的铁矿等，它们早在黑人文明发展的初期就发挥了很大作用，造就了若干个显赫的帝国或文明发展中心。

但是，黑非洲地区的高温和多干旱地区也给黑人文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面，尤其是当人类具备了一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后，非洲自然条件中包含的不利因素，对黑人文明发展愈来愈起着阻碍作用。由于处于热带地区，第四纪更新世（距今180万年至13万年前）的冰川对这里产生的影响较小，后果之一就是使萃萃蝇在一些湿热、长草的地区继续存在，发展到除南部非洲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以外的整个黑非洲。萃萃蝇的存在使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从而严重阻碍了黑非洲对役畜的使用，如犁耕、驮运、拉车等，限制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当萃萃蝇叮了人后，就会将病毒传给人类，使患者从发高烧、淋巴结肿大，发展到精神倦怠和嗜眠（即昏睡病），严重者就会长眠不醒。萃萃蝇的长期肆虐是黑非洲地区农牧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令人欣慰的是，1993年人类已发明了治疗昏睡病的疫苗，灭蝇行动也早已在非洲大面积展开，离萃萃蝇绝迹的那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高温还给黑非洲带来了其他热带疾病，如黄热病、疟疾等，不过，长期生活在这里的黑人自身已具备了某些疾病的免疫能力，使他们成为具有镰状细胞特质的人种，在他们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有的抗原体血红蛋白S（Hbs），这大大缓和了这些热带疾病对黑人的危害性。

另外，高温在给农业发展带来有利条件，可以促进林木和农作物生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因为热带土壤的物理和化学风化强烈，有机质和矿物质分解迅速，并且土壤结构性质差，非常脆弱，易于流失。据科学观察，炎热可以加快细菌分解腐烂植物和腐植质的活动，当气温达到20℃以上时，细菌活动速度便高于腐烂植物的提供速度。因此，常年高温使黑非洲热带雨林带丰富的腐植质的优势减弱，同时造成热带草原带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肥力低下。为了有效保护土壤植被，黑人被迫采用了休耕和锄耕的农业生产方式，不敢使用能深翻土地的犁耕。这种为顺应自然条件而被迫采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黑非洲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热带高原的大陆气候孕育了非洲黑人的独特文明，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以前，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较小，一直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之花中绽开出一朵奇葩。黑人文明在表现出某些共性的同时，在各族特定的社会矛盾和地理差异的作用下，又常常展现出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非洲黑人文明是一种同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文明。

二、原始时代的黑非洲

非洲大陆炎热的气候，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使非洲成为远古时代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大陆。自从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点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考古学界提供了大量的物证，表明非洲，尤其是东非和南非，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从古代猿类进化到现代人类的五个阶段的化石：腊玛古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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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古猿、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现代人）的化石，在非洲大陆都有发现，而且其发展的连续性是其他大陆无法比拟的。

1962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在东非大裂谷地带肯尼亚的特南堡发掘出腊玛古猿的一块上颌骨、一些单个牙齿，以及腊玛古猿用手打击和初步割削的石块、许多被砸裂了的骨骼等，用钾一氩法测定，其年代为1300万—1400万年前。目前由于此类化石在非洲发现的数量很少，特别是缺乏身体其他部分的化石，因此无法判定黑非洲的腊玛古猿能否两足直立行走。

1924年在南部非洲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采石场干活的工人，爆破出来一个小的化石头骨，后经澳大利亚年轻的解剖学教授达特鉴定，这是一个年约6岁小古猿的头骨化石，并断定它已能直立行走。因它发现于非洲的最南部，遂被命名为“南方古猿”。后来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和东非大裂谷的许多地区都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代表的个体数在350个以上，并且在古猿活动的洞穴里发现了当时使用过的一些石头工具。南方古猿在非洲生活的年代距今约100万—400万年间，他们已能初步制造生产工具，过着聚居的生活。他们的头骨比大多数黑猩猩的要长和高，但比现代人的要短且低，脑容量也较小，平均为500毫升左右；他们的身高约1.2—1.4米，体重在25—40公斤之间，从头骨在脊柱上的位置和对骨盆、腿骨的解剖看，他们已经能直立行走。南方古猿是人类学家一致肯定的人科成员，他们生存的区域基本上是非森林的各种生态环境，现在发现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黑非洲。

迄今所知最原始的人，即最早的人属成员是能人，一般认为它是猿人的祖先。能人化石最早是1960年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中发现的，后来在肯尼亚和南非等地也有发现。能人的脑容量已有扩大，雄性的脑量为700—800毫升，雌性为500—600毫升，可能已有语言的能力。在奥杜韦峡谷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石器，被称为“奥杜韦文化”。石器中典型的器物是砍砸器，占全部石器的一半以上，通常用拳头大小的砾石制成，以砾石的自然面作为手握的部分，其刃口比较粗糙和曲折。除砍砸器外，还有盘状器、多面体石器、圆型手斧、石球、大小型刮削器和石制的雕刻器等。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又不断地在东非发掘出直立人（猿人）的化石。直立人约生活在距今200万—20万年之间。1974-1975年，里查德·利基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发现了相当完整的女性直立人化石，其脑量接近900毫升。1984年里查德·利基和沃克在特卡纳湖西岸又发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男性少年直立人骨架，其身高已达1.68米，脑量为700—800毫升，时间距今160万年前，是迄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直立人化石。此外，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南非等地也发现了直立人化石。非洲直立人遗址通常是在水源附近，如河边、湖边或海边，大多数是在离水不远的干草地区域。在遗址中除了发现许多种类不同的石制工具外，还有动物化石，表明他们已能狩猎中等或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在中国北京、兰田、元谋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发现的直立人（猿人）化石同非洲晚期直立人化石属于同一时代类型。

生活于距今25万至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因为最早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山洞里（1856年），所以又称为尼安德特人。早期智人的化石在黑非洲的赞比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都有重要发现，1921年，在赞比亚布罗肯山的一个袋状洞穴内发现了年代在13万年以上的早期智人化石，包括一个颅骨、上颌骨、额骨和一些肢骨，还有石器工具和动物化石。布罗肯山人的脑容量已达到1300毫升，身高约为173厘米。早期智人文化在黑非洲还有南非的“原司蒂尔贝文化”、东非的“肯尼亚—莫斯特文化”、在刚果、西非和南非森林多雨地区的“桑戈安文化”、南非和东非草原的“福雷司密斯文化”。其中“原司蒂尔贝文化”包括原始的砍砸器、两面打制的厚尖状器、带缺口的刮削器、石球等。在早期智人阶段，已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出现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的萌芽。

约5万年前，非洲的尼安德特人已经进化到现代智人（现代人）阶段，在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地都出土了大量的现代人骨骼化石。1932年在南非发现了弗洛里斯巴人化石，包括完整的额骨、部分顶骨和右侧的面骨，年代可能在4万年以前，与科伊桑人可能有血缘关系。1976年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发现了一个明显是现代智人的颅骨，它保存得相当完整，从发现的地层上看，距今约12万年前。由于非洲晚期智人化石的年代都比较早，因此，有人认为亚洲西南部和欧洲的晚期智人最早可能都来自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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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万年前，非洲晚期智人的足迹已经遍及整个非洲大陆。今天非洲的4个基本人种：尼格罗人、科伊桑人、俾格米人和欧罗巴人都已出现。

因此，从上古代猿类演变和发展到人的整个过程来看，非洲的演变过程比其他洲更为完整和更具有连续性，各个阶段的时间也比较早。这一切都说明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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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考古地点所发现的石器工具看，在石器时代，非洲石器工具的制作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大约在300万年前，生活在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大裂谷附近的南方古猿开始制造石头工具。他们用手掌大小的卵石和石块敲打其他石头，制成粗糙而适用的切割石器，其形状如石刀或石斧，可用以投掷捕杀猎物和切割动物皮肉。1959年利基夫妇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的石器工具（即奥杜韦文化），就是其代表。这些石器工具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石器工具，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石器时代划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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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早石器时代。南方古猿时期制作的同类石器工具，在肯尼亚的库彼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流域以及南非的一些地区都有发现。它们制作的年代比世界其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器文化要早几十万年。

在100多万年至10万年前，非洲的早石器时代进入阿舍利文化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石制工具是精心打制的手斧和砍砸器。它们的体积普遍比较小，呈扁桃形，一端呈尖状，另一端钝厚，属双面石片工具，可用作切割、挖掘和砍砸等。由于这些石器的形状同在法国北部圣·阿舍利地方出土的石器相似，故也被称为阿舍利文化。在黑非洲已发现的该文化著名遗址包括：坦桑尼亚的皮宁济遗址、伊西米拉遗址，肯尼亚的奥罗格萨利遗址、卡里安杜西遗址等，另外，在南部非洲也有发现。其中肯尼亚的奥罗格萨利遗址属于一个遗址群，已发掘的地点有十多个，时间距今约40万—50万年。它位于东非大裂谷的谷底，从1919年起，科学家们数次在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阿舍利文化石器。现在，肯尼亚已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分馆。发掘出的石器类型有手斧、手锛、石球和各种形状的挖掘器、刮削器等。
 
[7]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发掘表明，在阿舍利文化的大部分时期，非洲的直立人已知道使用火，并吃烤炙的食品。

非洲中石器时期的遗址散布于东非的大湖区域，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加纳，南部非洲的赞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和南非等地，比早石器时期分布得广，说明非洲的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都有扩大。此时的石器工具体积缩小，加工更为细致，有的已经打磨，有的还装有木柄或其他材料。在乌干达的桑戈地区，曾发现用卵石打制成的石働和用石头打击出的砍刀。这种桑戈型的石器距今约4万—5万年，在西非、南部非洲和东非的其他地区都有发现。此外，在黑非洲发现的这个时期的石器还有石凿、石锛、石箭头、双刃尖头器等。

到晚石器时代，非洲人的石器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主要是从一块合适的石头上打下细长、精巧的石叶，然后按各种形状和用途加以修整，有时还磨制石器。与以前相比，这个时期的石器表现出制作更加精细、体积更小的特点，品种也很繁多，有“细石器”之称，有的石器长度不到1厘米。例如，在南非开普省威尔顿发现的石器一般呈半圆形或几何形，大小不超过3厘米，均用卵石磨制而成，一边十分锋利，一边很钝。在赞比亚北部森林地区使用的石器，则包括磨光的斧头，各种类型的刮削器，用于加工植物性食物的臼、杵和磨石，以及狩猎用的箭等。在靠近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大裂谷地区，人们已制出美观的新月形石片、钻子、开槽刀、刮削器和其他不同工具。这些石器通常不是为了用手拿着作为一个完整的工具用，而是为了装在或粘在骨柄和木柄上，制成组合工具。大约在这个时候，弓箭开始用于狩猎，人们把尖状细石器固定在木箭杆一端，制成箭头，可能再装上几个更小的细石器作为倒钩。

非洲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和进化年代虽然有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他们从石器时代向金属器时代的过渡却显得迟缓，且黑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是从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中间没有经历青铜器时代，只有苏丹北部的努比亚地区是例外。人们曾在努比亚地区的凯尔迈发现了公元前1800—前1700年前的铜匕首，共有130把之多，此外还有铜镜、铜制饰物等，因为当地有铜矿，这些物品显然产于努比亚人之手。在尼日利亚诺克村附近远古居民遗址中，曾发现了公元前5世纪一些原始的炼铁炉，这里成为西非最早掌握炼铁技术的地区。在黑非洲其他地区，铁器的使用和冶炼生产技术通常在公元10世纪左右，此时已进入阶级社会。

在晚石器阶段，由于长期生活在差异很大、彼此隔绝的不同地理环境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居民在体格特征上出现了种族上的差异，最先形成的是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然后是尼格罗人种。但不管是哪一个人种，他们的肤色都比较黑，皮肤中所含的黑色素很多。这主要是黑非洲热带气候条件造就的结果。因为黑色素有强烈的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能起到皮肤里面结构免遭紫外线伤害的作用。黑人还有较完善的泌汗能力，他们的汗腺比其他肤色的人种多，毛孔大，散热快，体温调节皮肤变冷能力较大。此外，黑人宽阔的口裂与厚嘴唇，能增大口腔的蒸发表面，有助于冷却吸入的热空气；黑人的鼻子短、鼻孔大，有助于增加体内热量排出；黑人的卷曲头发又是防御炽烈阳光的一种很好的不导热的绝热体，卷发在头顶形成一个多孔隙的帽状物，起到一定程度的隔热作用。为了适应黑非洲的自然条件，非洲黑人逐渐形成了上述的体质特征。

随着石器制作技术的改进、提高，黑非洲原始时代的农业和畜牧业相继出现。“从依靠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浆果，到种植五谷和饲养家畜这一转变，是人类近一万年中采取的最重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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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转变中，黑非洲驯化了许多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其中有一些还传播到其他大陆，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西非，最早驯化动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万多年前。到公元前4000多年前，西非已出现了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畜养的牲畜包括牛、狗、羚羊等。在加纳金坦波文化的后期阶段（公元前1400年以后），出现了小山羊和与小短角类相近的家畜品种。稍后农业发展起来。在几内亚、加纳、塞拉利昂等地的晚石器遗址中，已发现有两面加工切削的尖锄和扁锄，这是农业生产的间接证据。最早种植的农作物可能是薯蓣，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西非河流众多，湿润多雨，土壤也较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但由于一年中有数月处于高温少雨的季节，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所以，这里的原始居民最先选择了可储备养分的块根和块茎植物，作为主要种植对象，培植了世界上最早的薯蓣、椰薯等植物。他们使用双面半圆形的锄状石器工具进行耕作。公元前1500年前，在廷巴克图和塞古之间的尼日尔河泛滥的平原上，原始居民又用水田种植法驯化了非洲野生稻（一种无毛的扁形稻），并将此项技术推广到西非其他地区，导致在西非的西半部稻子代替薯蓣成了主要作物。约在同一时期，在撒哈拉和热带大草原之间的尼日尔河至乍得湖地区又培育出各种粟类作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双色玉米，或称几内亚玉米，还有珍珠粟和手指粟。约在公元前1000年，在毛里塔尼亚南部提希特周围，珍珠粟在农作物中的比例从3%一跃成为60%。此外，西非还是一些油料作物（油棕等）、落花生和非洲豆科植物的发源地。后来随着班图人从西非向南迁徙，西非地区的农耕技术也被传到赤道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促进了那里农业的发展。

在东非，畜牧业的出现也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整个大裂谷地区，都散布着畜牧业的遗迹。在肯尼亚南部的纳罗苏拉遗址，在考古学家能辨认出的动物遗骨化石中，95%属于家畜，其中57%是山羊和绵羊，39%是牛，牛等大动物是当其衰老时才被屠宰的，而山羊和绵羊则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屠宰。在苏丹沙海纳卜遗址和卡达罗遗址中，也发现了山羊、绵羊和牛的遗骨。东非属高原地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属于高温无雨的旱季，当地原始居民便培育了以黍类植物为主的抗旱性农作物，如小麦、大麦、高粱、芝麻和黑麦等。埃塞俄比亚高原是黑非洲原始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中心，这里培育出阿拉伯咖啡、阿比西尼亚香蕉树、阿比西尼亚画眉草等栽培植物，同时，这里又是远古时代亚、非两洲文明的交汇地，在非洲原生的高粱、芝麻、可可、豇豆、薯蓣、西瓜、南瓜、油棕等数百种农作物，其中有许多经埃塞俄比亚高原传入亚洲，亚洲原生的扁豆、蚕豆、豌豆、小麦、大麦等作物品种也经埃塞俄比亚高原传入非洲其他地区。

畜牧业和农业的相继发展，使非洲古老的原始社会开始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有的成了农业部落，有的则以畜牧业为主。甚至在部落内部也出现了分工，男子专事外出打猎，女子在住地周围采集植物，从事农耕；有农民，有制作石器、木器和骨头工具的工匠，不久又出现了铁匠。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等地，许多从事农耕的居民搭起了草棚，过起定居生活，形成一个个居民点。非洲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日趋繁荣。氏族制度萌芽于早期智人阶段，初为母系氏族。到晚期智人的细石器阶段后，随着锄耕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手工技术的初步发展，男子在农牧业方面逐渐取代妇女而占主导地位，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母系氏族逐步过渡到父系氏族。但是，这个过程在黑非洲发展得很不平衡，有的部落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其母系氏族的痕迹仍很浓厚；而有的部落进入父系氏族较早，并很快过渡到阶级社会，产生了古代王国，如苏丹北部的努比亚人。在这些地区，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逐渐地被以地域为基础的村社制所取代。

在非洲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类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生活中也有所追求，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文化艺术品，包括岩壁画、雕塑、饰物加工等。

非洲的岩壁画，在空间上说，比欧洲和澳洲的岩壁画分布得广，在时间上说，比澳洲的岩壁画远为古老，与欧洲史前岩画的时间相差无几。自1721年一个葡萄牙旅游团在莫桑比克发现第一幅岩壁画起，现已发现的黑非洲岩壁画遗址多达上万个，主要集中在南部非洲的莱索托、博茨瓦纳、马拉维、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安哥拉和南非，其中在南非共和国的瓦尔河流域、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发现的尤其集中。另外，在坦桑尼亚中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中部非洲和撒哈拉地区也发现了许多岩壁画。

黑非洲岩壁画遗址大多位于高地边缘岩壁上，有的刻绘在露天的岩石上面，有的则见于曾作为住所的洞窟里。根据画中一些现今已绝种的动物图形判断，这些岩壁画最早制作的时间可追溯到距今1万年前。创作岩壁画的动机，一方面可能是庆贺某一次重大狩猎活动的成功，另一方面可能与原始宗教或巫术有关，但不是出于审美的需要。因为这些岩壁画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符号，它向后人传递了原始人当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反映了创作主人的一种世界观。在所有岩壁画中，人物的面部都没有画出来，只有一个圆圆的头型。难道那时人们不会画鼻子、眼睛、嘴巴吗？显然不是。今天非洲一些未开化部族依然十分看重自己的脸部，这或许能给人一些启迪。如东非的马萨依人，至今还不愿让人给他们拍照，害怕这样会“丢失”他们的形象，使自己处于别人的控制之下，而后者就可能利用照片对照片中的人施用巫术。许多岩壁画具有原始宗教的某种象征意义。如在许多非洲神话中，犀牛被描绘成谋杀月亮的“刽子手”，在岩壁画中就把它面向西方，作为夜晚和黑暗的精灵。有一幅岩画，画中一位妇女两股交叉处有一根脐带，它一直连到一个打猎的弓手的脐眼上，“这似乎象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从母亲（她正在合掌祈祷）一直流向她处于危险境地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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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西纳在《非洲艺术史》中则认为，艺术家们在非洲传统社会中往往起着较大的作用，他们“在某些社会中被期望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即能像巫师那样在神与人之间充当媒介者，以便把神意传授给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相信艺术家和超自然的存在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结合，而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占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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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制作手法的不同，非洲原始社会的岩壁画分成刻画与绘画两种，刻画一般早于绘画。刻画作于较松软的砂岩上，也有的用石斧敲打尖状石器，刻在坚硬的花岗石和石英岩上。刻纹凹槽的深度一般为1厘米，呈V形或U形。凿刻时，先在岩面上凿出画图的轮廓线，然后轻轻锤敲，最后用潮湿的沙子或专门磨光的石片加以磨光、修饰。这种刻画有时非常恰当地利用天然岩石的形状和色彩。如在南非西德兰士瓦地区，一头长颈鹿是刻在一块长方形辉绿岩上的，其形状和颜色正好与这块岩石相符；一头斑驴通过交错使用线刻和点刻法刻在一块辉绿石上，它的下巴正好刻在这块岩石上的稍稍凸出的地方，形象栩栩如生。在德兰士瓦的利乌方丹地区，一头犀牛刻在一块表面粗糙、带有棱角脊背的岩石上，使犀牛有了立体的脊背。绘画往往是先在岩石上凿出轮廓线，然后再涂上颜色而成。有的绘画是单色，也有的是多种颜色混合使用。原始居民常用的颜色有红色、褐色、白色、黑色和绿色等，它们分别取自不同的自然材料，如：红色和褐色取自氧化铁赭石；白色来自高岭土、动物粪、植物汁液或氧化锌；黑色取自木炭、焙烧的骨粉、烟墨或锰。这些颜色在历经几千年后在壁画上仍保持着惊人的新鲜感。其奥秘可能在于：涂绘前，先把颜料同牛奶、油汁，或蛋清、蜂蜜等粘性液体调和，甚至熬成骨胶状，制成一种原始的“蜡笔”，在坦桑尼亚一些壁画的遗址附近已找到残存的这种“蜡笔”，然后再涂绘到岩壁上。最早的岩画，画得很粗糙，用的是黑色，笔道也很粗，画面中有动物、人和一些大圆点。后来画上的色彩才逐渐丰富起来。

黑非洲原始居民创作的岩壁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南部非洲的岩壁画中，作品的题材大部分与动物有关，所画的动物有犀牛、长颈鹿、大象、海马、斑马、角马、水牛、羚羊、食蚁兽、野猪、鸵鸟和飞禽等，每种动物的形象都比较逼真。这说明当时打猎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很重要地位，岩壁画的作者本人就可能是猎人，否则不可能对各种动物的形态、习性和动作都比较熟悉。有一幅岩壁画画的是一个男子佩戴着一张弓，腰间还用绳子系着一个动物，正兴冲冲地往前走；在另一幅画中，有人骑在驴背上，还有成群结队走着的绵羊和山羊。这些壁画都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已发展到饲养和驯化动物的阶段，原始畜牧业正在形成。而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岩壁画中，绘画的题材多为大动物，如长颈鹿、象、犀牛和各种食肉动物，很少有野兔、羚羊之类的小动物，惟一的家畜是狗。这说明坦桑尼亚的岩壁画作者是靠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为生的，而不是游牧民族。

黑非洲原始人的衣着和家庭生活也可以从壁画中反映出来：在早期岩壁画中，男子的穿戴往往比女子复杂，他们穿着动物皮，头上用羽毛进行装饰，手臂上套着手镯。而妇女常常衣着很少，只在下身处围着一些树皮或动物的毛皮。这种情况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时才被倒转过来。一些岩壁画中还绘有生动的舞蹈场景，在南非斯普林斯和恩科萨纳河畔的岩壁画中，舞蹈者戴着假面具，周围有许多人在拍手围观。在坦桑尼亚一幅岩壁画中，画的是三位女子的表演场面，其中左边戴羽毛者手持拍板，中间一个口发乐声被画成三条线来代表，右边一个在做着跳舞的动作。三人均穿有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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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非洲岩壁画在艺术上普遍采用了写实手法和夸张手法相结合的手段。画动物时，基本上采用写实手法，造型准确，姿态生动，有时也略作夸张。人物形象都采用夸张手法，大多把人画得很细，有时为突出人物的某一动作，把人体细部加长或扩大。例如，坦桑尼亚“克洛型”人物都是又细又高，戴的头饰或留的头发非常硕大，手上通常只有三个指头，脚上似乎长着很长的脚趾。在南非布须曼人《围猎大象》的岩画中，写实与夸张手法并用：象位于画的中央，显得庞大笨拙，而四周围的人被画得小巧灵活，每一个人动作都不同，有的腿画得特别的长，有的头和脖子又细又小。

除了岩壁画外，石器时代的非洲原始艺术还有饰物加工、雕塑和制陶等。原始居民用铜绿长石、赤铁矿石、玉髓石、骨头和象牙为原料，加工成各种饰物，如耳环、手镯、脚镯、串珠等。制作的方法是：先用坚硬的石锉将石料或骨头弄成扁平圆片，再用浮石磨光，然后用带尖头的石棒在圆片上钻出孔眼。在廷哈纳卡滕，曾在鸵鸟蛋壳做的珠串物中间发现原始人用过的小钻锥。

雕塑的作品通常较小，题材包括各种动物和人。在廷哈纳卡滕发现的许多泥塑像，都是小型的且独具风格的鸟、女人和牛，其中一头牛还残留一对丫杈型双角。根据岩壁画中有戴着面具的跳舞者来看，雕刻艺术也已成为非洲史前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炎热的气候，原始时代创作的木雕不可能保存至今。现存时间最长的黑非洲木雕发掘物不超过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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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非洲的制陶技艺距今至少有6000年之久。现在，人们已在东非大裂谷西部的爱德华湖和纳库鲁湖沿岸，即肯尼亚卡普萨文化遗址发现了非洲最古老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陶制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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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罐子主要用于制作和烧煮食物，容积很大，并且常常用鱼骨或贝壳装饰起来，图案是波纹线和波纹虚线，有些装饰图案和陶器的宽大口形可能是仿照鱼筐做成的。在西非发现的陶器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尼日利亚阿菲克波和达伊马、加纳阿贝提菲以及几内亚等晚石器时代中，陶器的发现通常与磨光石斧连在一起，说明西非的陶器也是在细石器阶段出现的。到尼日利亚诺克文化能制作硬陶土小塑像时（约公元前500至公元200年），西非的制陶技艺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黑非洲制陶的泥是用牛粪制作的粘合剂制备的，陶罐用旋绕法制造，即用长泥绳旋绕，然后用手指或棍子把它弄光滑，再放到火上烧烤。颈口有螺旋口、外张口、歪口和倾斜侧口等形状。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逐渐丰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一些较发达的非洲黑人原始居民中开始萌生私有制和阶级，并衍生了黑非洲最早的文明古国。非洲黑人文明开始进入区域发展时期。不过，各地由原始社会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前后差异很大，直到19世纪欧洲人在非洲内陆“探险”时，仍然发现有许多部落还生活在原始社会状态，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甚至使用的工具还是石制的。

在黑非洲，原始社会为什么能长期遗存呢？换句话说，黑非洲在各大洲中可能最早完成由猿到人的转变而进入人类的原始社会阶段，为什么黑非洲内陆有许多地区却长期不能走出落后的原始状态呢？18世纪后半期，荷兰医生和博物学家彼得·坎珀（1722—1789年）曾把非洲黑人的“颜面角”同猿和欧洲白人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黑人的“颜面角”与白人的差距较大，更接近于猿的“颜面角”，并由此得出结论：黑人在生理上天生地比其他人种落后。坎珀的这种理论当时是为了维护黑奴贸易能继续存在而捏造的，很快被新的科学实验所推翻。事实证明，黑人在生理上并不比其他种族落后。所以，不能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黑非洲停滞不前或发展极其缓慢的原因。

真正造成黑非洲内陆许多地区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可能是非洲大陆独特的自然条件。

非洲大陆高温、动植物资源丰富，几乎未受到第四纪更新世（开始于300万年前）冰川的影响，这些固然有利于人类在非洲的生成，却不利于人类在非洲持续性地发展。

首先，热量终年充沛和未受到第四纪更新世冰川的影响，造成许多有害虫类和病菌在黑非洲异常活跃：蚊子、萃萃蝇、黑蝇（蚋）、蝗虫、白蚁等繁殖迅速，给动植物和人类带来很大危害；疟疾、热带病等病菌和成千上万的各种寄生虫广泛传播，直接威胁人的生存。非洲人口出生率高，但这些病虫害和病菌也带来高死亡率。据考古学家对非洲古人类化石的分析，原始人的平均寿命很低，长寿者也仅约30—40岁。这造成了黑非洲人口一直稀少，长期未能形成像欧亚大陆那样众多的密集的定居村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南纬14度和北纬14度之间的湿热地区，由于萃萃蝇的肆虐，使得大牲畜，特别是牛难以生存，严重阻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对役畜的使用（驮运、犁耕）和轮车的采用，直接妨碍了原始农业和牧业的继续向前发展。另外，高温也加快了细菌分解腐烂植物和腐植质的活动，不易保存土壤肥力和水分，迫使原始居民长期沿袭“休耕制”，即耕种二三年后，便缀耕搁荒，重新砍伐灌丛、蒿草，开垦新地，走不出这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怪圈。

其次，在黑非洲高温、多雨和老鼠、寄生虫横行无忌的自然环境下，各种农牧业剩余产品难以长期保存，社会财富无法实现较大规模的积累。而没有农牧产品较多的剩余和财富较大规模的积累，就无法从农牧业中分离出独立的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部门，这制约了人口聚居的程度，社会分化缓慢。当一个社会无法实现、也不需要实现农牧产品的大规模积累时，剥削和被剥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谈不上建立文明国家。在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动植物资源都是极其丰富的，如果不是遭遇特大的旱灾，原始居民可以常年地轻易地获取必要的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所以也不需要长期储存食品。这也使得他们长期依赖于狩猎和采集经济，缺少发展农牧业的动力。因此，自然界赋予非洲原始居民有利的生存条件，也衍生出对社会发展的不利条件，大大延迟了他们从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的过渡。

第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地形结构不利于当地居民同外界以及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横亘于北半球的世界最大沙漠——撒哈拉沙漠，不仅阻碍了黑非洲同亚、欧两洲古代文明的交往，甚至把它与北非也分割成两个不同的文明发展体系。非洲地形的板块结构，较平直的海岸线，也不利于其原始居民从海上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对外比较封闭的状态，使黑非洲古文明呈孤立发展的特点，除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外，较少与外界有联系。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看，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促动、影响的结果。再从黑非洲本身来看，由于其内部地表的强烈起伏，造成内陆河流的大部分河道不宜航行，水流落差很大，给内陆各地原始居民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便，没有出现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对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再加上热带雨林地区原始森林这个“绿色沙漠”的阻碍，更加剧了内陆地区的封闭性。与外界的相对封闭成为黑非洲“在争取某种进步方面速度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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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的时候，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大陆在人类形成阶段和石器时代的漫长历史发展时期里，之所以能走在世界其他洲发展的前列，根本原因是得益于其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但自然环境中的不利的一面又成为非洲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落后于其他洲的重要原因，使其在原始社会停留的时间远远长于别的洲，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原始社会的痕迹，特别是村社制度的长期遗存，成为其继续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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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尼罗河中上游的古代文明

一、努比亚文明

努比亚文明是非洲黑人创造的诸文明中最早的一个，在非洲大陆上仅次于埃及文明。“努比亚”原来是个地域名词，包括今阿斯旺以南的埃及尼罗河地区（称埃及努比亚）和库斯提以北的苏丹尼罗河地区（称苏丹努比亚），即北纬12度至24度之间的尼罗河盆地。

在地理环境上，这里与古埃及文明兴起的条件颇为相似，横穿南北的尼罗河定期泛滥，使两岸土地相当肥沃，适宜发展农业，并且这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铜矿、铁矿和金矿等，便于发展金属工业。同时，努比亚地区处于东北非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它的北面通过埃及可以直达地中海，南面沿青、白尼罗河而上，可达非洲腹地，向西沿着迈利克干河、霍瓦尔干河及科尔多凡平原、达尔富尔平原可通往乍得湖地区，东边不远处便是红海，因此，这里是西亚、地中海欧洲和黑非洲文明的一个重要交汇处，也是非洲的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文明的交汇点。从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看，这里非常适宜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根据考古发掘和埃及法老的文献，以及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献资料，在公元前7000年以后，在广大的努比亚地区已存在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教信仰、丧葬仪式，以及一般的生活方式，包括狩猎、捕鱼、畜牧和与其相联系的原始农业，人们称之为“努比亚文明”。其创立者是非洲的黑人。在埃及古文献中，努比亚居民经常被描写成比埃及人肤色黑得多的人，希腊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则称努比亚居民是“埃塞俄比亚人”，即“深褐色皮肤的人”之意。最初的一些阿拉伯旅行家也称努比亚是“黑人王国”，不过此时努比亚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了。因此，古代的努比亚人和现代的努比亚人在肤色上是不同的，不是同一个人种，前者属于“尼格罗人”，后者是来自西亚北非的“含米特人”。

到公元前4000年末期，努比亚文明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考古学家们称之为“A族群文化”。他们属半游牧民族，放牧绵羊、山羊和牛，通常住在小帐篷里，逐水草而居。从使用的生产工具看，他们基本上处在新石器时代，但也使用少量的来自埃及的铜制工具。这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陶器制作上，从坟墓中发掘出的陶器看，它们普遍制作精巧，图饰和造型富于艺术性，其制作水平超过了同时期其他地区已发现的陶器。例如，有一件制作精美的薄陶器，它里面涂了黑釉，外面有仿照篮子图案绘制的红色花纹。与它一起发掘出来的还有一种尖底大肚坛子和带有把手（呈波浪形）的罐子。当时的墓葬分两种：一种是简单的椭圆形土坑，深约0.8米；另一种是较大的椭圆形土坑，深约1.3米，在其一侧有一个凹下去的墓穴，尸体用皮革的寿衣裹着，右侧向下，头通常朝西，放在墓穴里。殉葬品除了陶器外，还有椭圆形或扁菱形石板、鸵鸟羽毛扇子、雪花石膏磨石、铜斧、铜钻、木制飞镖、骨制手镯、泥塑女性偶像、贝壳念珠、玛瑙和涂蓝釉的石块等。但是，与尼罗河下游的埃及文明相比，此时的努比亚人尚未使用文字，还停留在口头文化阶段，保持着一种以小单位为基础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不过因为与埃及有接触，有时还相互厮杀，所以，努比亚人应在较早的时候就知道了文字的存在。

从很早的时候起，尼罗河上游的黑人便开始了与下埃及的文明往来。在这一时期埃及的墓葬品中，发现了许多来自南方的乌木、象牙、香料等物品。在努比亚地区，也发现了埃及生产的花瓶、珍珠、护身符等物品，以及用一种浅黄色矿物粘土做成的陶器。双方的生产技术肯定也相互传播，因为埃及的农业文明与努比亚的畜牧文明在经济上有互补性。双方不同的制陶技术的交流就是典型的说明。努比亚人制作的一种带黑边的赤色陶器技术，后来被传到下埃及，使这种陶器成为整个尼罗河地区古代陶工艺术的显著特点。但这种往来有时是伴随着战争进行的，主要是埃及的法老为了获得南方的优质木材和香料、象牙等物品，不惜派军队去远征。

埃及对努比亚的入侵始于其第一王朝时期，即公元前3200年。出自埃及第一王朝首位国王霍尔阿哈（美尼斯）时代的乌檀纪念碑，便是为了庆祝对努比亚的一次胜利而刻制的。现存苏丹国家博物馆的一块沙石板刻画，生动地描绘了第一王朝第三任国王杰尔（阿托提斯）统治时在尼罗河上对努比亚的进攻，画面上有一条船头船尾都翘起的小船，船下漂浮着许多尸体，有一个人被悬在船头（可能是努比亚人的首领），另有一个反剪着双手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弓，埃及语称为塞提（本意为弓之国，即努比亚），他的背面写着国王杰尔的名字，暗示着杰尔攻占了努比亚。在此后古埃及历任国王的铭文中几乎都记录了攻打努比亚的纪录。

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A族群文化”趋于衰落，进入贫穷的“B族群文化”时期。其墓葬习俗虽然延续着A族群的特征，但已无什么殉葬品。这个转变可能是来自北方入侵的结果，当时埃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南部入侵的规模和次数都有了增加。例如，在公元前2600多年埃及第四王朝创始人斯尼弗鲁统治时期，埃及军队不仅在努比亚获得了7000名战俘和20万头牛羊，还将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长期地掠夺努比亚的矿物资源，如开采石料供雕刻王室人物的肖像，从事铜矿和金矿的开采和冶炼，等等，其中对黄金的掠夺是埃及远征努比亚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一些铭文中记载了奉国王之命去南方掠取黄金的远征队，大官吏、有时是地方上的统治者率领着大军向南远征，强迫努比亚人的首领去淘金。为了运回石料等大宗物品，他们先采伐当地的木材造船，然后沿尼罗河而下。这些船回到埃及后，一般都被拆掉，目的是把木材派作其他用途。除走尼罗河这条水路外，埃及远征队也走陆路，用象、驴之类的驮畜运回一些诸如香料、乌木、豹子皮、象牙等较轻的物品。随着这些远征的进行，埃及的疆界也一步步地南移。

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趁着埃及发生动乱，无暇顾及向南入侵之机，努比亚文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B族群文化”进入到“C族群文化”——一个新的繁荣时期。“C族群文化”的中心范围大致在北纬22度至23度之间，即今埃及纳赛尔水库附近的地区。从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此时的努比亚人虽然还是游牧民族，大部分人住在小帐篷里，但也有少部分人定居下来。在瓦迪哈勒法地区曾发现他们建造的两种类型的房子：一种是圆形的，墙壁用石头砌成，上面抹泥；另一种是用土坯建造的方形房子。墓葬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后出现了三种墓葬：一种是在圆形或椭圆形墓穴上面用石头砌成一个小小的上部结构，尸体经常用皮革的寿衣包裹，以半蜷曲姿势右侧朝下放在墓穴里，头朝东，下面还常常垫一个稻草枕头；第二种是长方形墓穴，上面用石头砌了一个大型上部结构，墓穴里面有时垫有石板；第三种形式是在第二种的基础上，在坟墓上部结构的北面或东面再修建一座小祈祷室。埋葬的形式通常是坐南向北，可能反映了当时努比亚人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随葬品中有饲养的牲畜——牛，在坟墓四周有时也放了一些红黑两色花纹的牛或羊的颅骨，由此可见牛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另外，随葬品中还有各种陶器、石头、骨头和匕首、短剑、战斧等生产工具和武器，有象牙手镯、贝壳耳环、骨制和陶制念珠、臂环等装饰品。这时期的陶器大多呈碗形，并用白色颜料在上面绘了几何图案。

可是，努比亚“C族群文化”和平发展的时间不长。随着埃及中王国的建立（约公元前2113年）和内乱的平息，努比亚重新面临北方军队的入侵。根据已发现的碑文和石刻绘画，在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公元前2010年）和门图荷太普三世（公元前2009—公元前1998年）时，埃及军队又大举入侵努比亚地区。尽管“C族群文化”一直残存到公元前16世纪，但是，为了躲避埃及人的入侵，可能也由于北方气候变得干燥的原因，努比亚人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起，开始成批地向南迁徙。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原努比亚地区南部、今苏丹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出现了黑人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库施王国，努比亚文明开始向库施文明过渡。

二、库施文明

“库施”一词取自古埃及人对尼罗河第一瀑布以上地区的称呼，原是努比亚地区的一个地名。该词最早出现在埃及第十二王朝塞努斯雷特一世统治时（公元前1971—公元前1928年）所立的一块石碑上。此碑描述了埃及军队在努比亚的10个地方抓获了俘虏，库施是其中之一。库施文明在时间上可分成三个发展阶段：纳帕塔以前的早期阶段（约公元前2000年至前760年）、纳帕塔阶段（公元前760年至公元前530年）和麦罗埃阶段（公元前530至公元前350年）。

在早期阶段，库施王国的首都在凯尔迈，所以，这个时期的库施王国又称“凯尔迈王国”。它的统治范围北至巴滕哈杰尔，向南延伸到白尼罗河地区，它既控制了尼罗河流域形成的南北交通线，又控制了从非洲大西洋沿岸地区到红海和印度洋的东西通道。因此，这时的库施文明“非但对东方和西方各国，对尼罗河上游和中非的南方各国也同样能发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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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它还充当文明传播的媒介，一方面把非洲内陆地区的文明传递到北非和西非，另一方面也把来自埃及的思想和技术，以及公元前1600年以后西亚喜克索人的文明传播到非洲内陆。

凯尔迈位于尼罗河第三瀑布南面不远处，考古学家已在其旧址发现了两座较大建筑：一座坚固的土坯结构和一座举行葬礼的土建礼拜堂，在其周围是一大片坟场。这些坟墓的埋葬方式仍然是努比亚式的，它们是用土堆成的圆丘，周围砌着一圈掺杂有白卵石的黑石块。其中一个大坟的墓室呈圆形，四周是一道砖墙，直径有90米，灵柩放在墓室右侧的一张床上，床上有一个木枕头、一把鸵鸟羽毛扇子和一双草鞋。死者没有被制成木乃伊，仍沿用努比亚人传统的皮革裹尸。除了墓室主人的灵柩外，还有二三百个陪葬人的尸骨，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显然当时存在活人殉葬的习俗。在灵柩床边和墓室四周的墙角还存放了大量的陶制容器。从该墓的规模和殉葬品来看，它绝非一个普通人的坟墓，而是妻妾成群的王公贵族，甚至可能是国王的坟墓。凯尔迈时期的制陶技艺已有了很大的发展，陶工使用转盘制造陶器，生产出的陶器较薄，且表面十分光洁，颜色是红质而黑顶，陶器的外表图案以动物为主。

库施王国在凯尔迈时期同埃及文明的关系较为密切。此时，埃及法老们仍经常对南边用兵，掳掠财物和人口，掠夺黑檀木、象牙、乳香等。在中王国第十二王朝时期（公元前19世纪），埃及法老谢努塞特三世曾四次入侵库施，占领了尼罗河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地区，建立商站，开采金矿、铜矿和采伐木材等。但是，库施人并不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尽管尚无资料能证实当时库施的军队曾攻入埃及境内，不过从法老们在其南部边境，沿尼罗河修建了11座堡垒来看，库施的军队肯定给埃及构成过威胁。这些堡垒修建得非常牢固，墙厚6米至8米，高10米至12米。

伴随埃及军队的不断入侵，埃及文明也被传到库施，使库施早期文明被深深地打上了埃及文明的烙印。库施国的一些政治制度最早取自埃及，如国王仿效埃及法老的官僚体系，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统治。他本人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力，死后也被葬在金字塔陵墓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神庙祭司的权力很大。库施人信奉的神与埃及人一样，也是阿蒙神，并建了阿蒙神庙，来自埃及底比斯阿蒙神庙的祭司主持库施的宗教活动。库施人最初使用的文字是埃及的象形文字，连库施早期的采矿业和伐木业也主要是由埃及人进行的。但是，库施文明并不是埃及文明在苏丹北部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逐渐有了发展，其国力在一步步提高，这从凯尔迈发现的铜器之多可以说明。考古学家已在凯尔迈发现了130把铜匕首，时间属于公元前1800—公元前1700年之间，这比在整个埃及发现的都多。此外，还发现了铜制的镜子、武器、工具、饰物和家具镶嵌物等。它们通常是锤打成形的，很少浇铸成形。

在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交接的第二中间时期（公元前1780—公元前1580年），乘埃及发生贫民、奴隶大起义和喜克索人占领埃及之机，库施有了一个平稳的发展环境，经济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加强了同尼罗河下游地区的贸易。此时，库施和喜克索人统治下的埃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人员往来频繁。传统的努比亚走廊逐渐变成了一座不同文明交织的熔炉，有埃及文明、喜克索文明，也有非洲内陆的黑人文明因素。来自北方的各种技术和思想通过这里传到南方，无疑有的东西也从南方传到了北方。现在，已从凯尔迈和埃及堡垒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用来封信的印泥戳记，以及从北方运来的各种物品。在第二中间时期，生活在这些堡垒的埃及人已不再肩负防守任务，他们已成为当地的永久居民，主要从事经济活动，带有家眷，死后也葬在当地。

到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6世纪）法老图特摩斯一世统治时，埃及对库施重新发动了入侵并达到高潮，法老亲自率兵打到尼罗河第四瀑布以南地区，占领了凯尔迈。这次远征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撤兵，而是在库施领土上建立起统治机构，派驻总督进行治理。总督最初被称为“南方总督”，并享有“王子”的称号，后为了与埃及本土的王储相区别，而改称为“库施王子”。总督的人选来自法老所信任的人，他们上任后也直接对法老负责。在总督之下，仿照埃及的机构设置，设立了许多行政部门，包括一名库施弓箭队司令和两名副总督，在库施各城镇设立镇长等。当地的部落酋长也参与了行政管理，在效忠埃及总督的前提下，他们被允许在各自地区保持相对的自治。为了镇压库施人民的反抗，总督掌握一支警察部队，在各城镇设有驻军，还建立了一支专门保护金矿的小部队。总督除了负责维持在库施的统治外，另一重要职能是向埃及运送库施的物产。这时，埃及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库施开采黄金、玛瑙、赤铁矿、孔雀石、花岗岩、紫水晶等矿产，尤以黄金最为重要。在图特摩斯三世时（公元前1504—公元前1450年），仅瓦瓦特一地每年进贡的黄金便达550磅。根据各个寺院墙上刻写的贡品清单，从库施输往埃及的其他货物还有乌木、象牙、香料、油类、牛、豹子、鸵鸟蛋和羽毛、长颈鹿和粮食等。到埃及第十八王朝末期（公元前14世纪），又增加了盾牌、工具、床和扶手椅等在内的制成品，说明此时库施的手工生产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埃及统治时期，由于大批的埃及书吏、祭司、军人和工匠的南下，埃及文明对库施文明的影响达到顶峰。法老们和“库施王子”在库施到处修建埃及式的寺院，使许多库施人皈依了埃及的宗教，崇奉埃及人的神祇。例如，拉美西斯二世时（公元前1304—公元前1237年）在库施地区修建的寺院多达8处，其中在尼罗河左岸一块巨大的砂岩上开凿而成的阿布·辛拜勒寺，是全世界同类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之一，具有高超的建筑艺术。它的大门两侧各有两尊头戴埃及双王冠、象征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坐像。进入正门后便是大殿，里面有两排四方形柱子，柱前有若干尊国王的站立雕像，也戴着双王冠。大殿四周的墙壁高达30英尺，上有壁画和铭文，描绘了当时的宗教仪式和这位法老四处征战的情形。在大殿的两边有一些储藏室和小殿，后面是圣殿，供奉着拉美西斯二世和埃及的三位至尊神：底比斯的阿蒙神、赫利奥波利斯（太阳城）的哈拉赫提神和蒙菲斯的普塔神。受埃及的影响，从努比亚流传下来的丧葬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死者不再以半蜷曲的姿势侧身放在墓穴里，而是后背朝下平躺在地上或木棺里。坟墓的式样由传统的石墓向金字塔形过渡。

到埃及第二十王朝时（公元前1200—公元前1085年），由于埃及国内秩序混乱，政治腐败，国力削弱，埃及对库施的统治渐弱。相反，库施以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在埃及本土的内部事务中却起着重要作用。公元前1085年，拉美西斯十一世去世后继任的赫里霍，便是从库施总督的位置爬上埃及国王的宝座的。在随后开始的埃及第三中间期里（公元前1085—公元前751年），埃及对库施的统治形同虚设，库施逐渐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约在公元前760年，卡施塔将库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凯尔迈南面的麦罗埃（在尼罗河第三与第四瀑布之间）。此时，库施已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其疆域北起尼罗河第一瀑布，南至尼罗河第六瀑布的广大地区，而埃及正值混乱之际，库施统治者乘机不断对埃及用兵。佩耶在位期间（约公元前751至公元前716年），他乘埃及统治者内讧之机，亲率军队北上，攻占了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首都底比斯及顽强防守的赫尔摩波利斯城。在攻占古城孟菲斯后，佩耶被尊为埃及国王，开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30—公元前656年），即黑人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时期。根据现存喀土穆博物馆的“佩耶大石碑”记载，这段时期库施与埃及实行联邦式的统治，库施国王以双重君主的面目出现，并宣布阿蒙为至高无上的神，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纳帕塔之阿蒙，使朕君临万民。……底比斯之阿蒙使朕君临埃及。……诸神授人君位，万民授人君位，而朕乃阿蒙所授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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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国徽是一对蛇饰，两条蛇直竖在法老的头上，护卫着这位双重君主。石碑的碑文用的是埃及文，但法老的容貌却是明确无误的黑人：高高的颧骨，大下巴，厚嘴唇，且佩戴典型的苏丹人装饰品，如头饰是一种紧紧的帽子，一直套到颈上，帽子的下垂部分遮住鬓角，用一条头带打成一个厚厚的结把帽子系住；耳环和项链上的头饰都用公羊头——阿蒙神的神羊——作装饰。

在佩耶继任者沙巴卡（公元前700—公元前690年）和博哈卡（公元前690—公元前664年）统治时期，库施王国达到极盛期。博哈卡曾应犹太国王希西家的请求，出兵西亚，击败强大的亚述军队，其声名一时大振，他的名字因而被收进《圣经》中（译名为特哈加）。此时，库施成为古代世界一大强国，其首都也一度由纳帕塔迁到上埃及的锡布兹（今卢克索）。库施文明在这段时期对埃及的影响，“使埃及成为具有更多非洲色彩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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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63年，亚述军队大举入侵埃及，打败了库施的军队，攻占了底比斯城，并威逼锡布兹。库施被迫将首都迁回纳帕塔，在埃及统治八十余年的黑人王朝也就此结束。此后，库施文明逐渐摆脱了埃及文明的影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公元前593年，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萨美提克二世派军远征库施，洗劫了纳帕塔，并捣毁了宫殿、庙宇等建筑。库施统治者为了远离其强大的北方邻居，将首都南迁，在麦罗埃建立了新的统治中心。库施文明进入麦罗埃时期。

麦罗埃位于尼罗河第五和第六瀑布之间的河谷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除畜牧外还可以从事农业。特别是这里林木茂密，又有铁矿资源，可以发展铁器工业，因而发展经济的条件比处在沙漠包围中的纳帕塔盆地优越。不过，在迁都初期，纳帕塔仍然是库施王国的宗教中心，国王们死后仍葬在纳帕塔附近的努里墓地。到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纳帕塔地区农、牧业和商业的衰落，库施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才完全转移到麦罗埃。

在麦罗埃时期，库施物质文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铁器为主的矿业开采有了较大发展上。考古学者已在麦罗埃附近发掘出大规模的冶炼遗址，包括炼铁的熔炉、铸造工具和铁制生产工具等，在今喀土穆到瓦迪哈勒法的铁路沿线发现熔炼过的堆积如山的铁矿渣。这些表明，当时库施的铁器冶炼和制造业的规模已相当大，生产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麦罗埃是当时地中海沿岸以南非洲最大的冶炼中心，是非洲的“伯明翰”。库施生产出的铁器不仅供本国农业生产的需要，还销往南方的大湖地区和西面的乍得湖地区，促进了非洲内地铁器工具的使用。

传统的采金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库施人已经独立进行黄金的开采，将埃及人排挤出去，黄金的产量激增。库施黄金的主要产地在尼罗河和红海之间北纬18度以北地区。1946年，德国学者奎林根据采金矿遗址的规模判断，库施国产金的总量约为160万公斤，成为古代世界主要黄金产地之一。另据铭文记载，塔哈卡国王在位时，在九年里赠给寺院的黄金多达110公斤。每年开采出的黄金一部分被用于库施上层统治者的装饰用品，以及寺庙墙壁和雕像的装饰品，但大部分被输往国外，如埃及和罗马等地，黄金成为库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麦罗埃西部沙漠地区还盛产各种宝石和半宝石，如紫晶、红玉、红锆石、金黄色宝石、绿柱石等，它们也作为贸易产品被销往国外。

制陶业是麦罗埃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有人称其产品是麦罗埃文明的所有物产中最为著名的一种。一方面是因为发掘出大量的陶器碎片，另一方面从陶器的制作质量看，已达到较高的水平。麦罗埃的陶器生产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男人用旋轮制作的陶器，主要满足社会上层和中层消费的需要，产品形状多样，质量较好；另一类是妇女们在家中手工制作的陶器，供普通老百姓日常使用，它们虽质量较差，但在形状和风格上体现了根深蒂固的非洲传统，陶器外表一般饰以简单明了的几何图案，与努比亚的制陶技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今天不仅苏丹而且非洲许多地区仍然制作同样类型的陶器。

从王室成员坟墓中发掘出的物品看，麦罗埃时期已有了木匠，他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家具，包括床、木制首饰盒、保险柜，甚至还有乐器等；织布工织出了棉麻纺织品；制革匠加工出皮革制品。此外，还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珠宝饰物加工业，制作出从饰牌到项链、手镯、耳环、戒指等式样繁多的饰品，其中早期的饰物都仿效埃及款式，其后期发展出自己的饰物式样。制作珠宝饰物的主要原料是金银和次宝石。麦罗埃地区既多又容易得到的象牙，也被工匠们雕刻成各种工艺品，主要是动物的模型，如长颈鹿、犀牛、鸵鸟等。

显然，在麦罗埃物质文明的创建中，行业门类较多的手工业占有重要地位。当时可能存在一个人数较多的工匠阶层，包括铁匠、木匠、建筑设计师和泥瓦匠、陶工、织布工、制革匠、金银珠宝师和石匠等。他们可能是被集中在神庙或宫廷中类似作坊的场所里进行生产，有时还需要不同行业之间的配合，共同完成一些大型建筑项目，如麦罗埃那么多的宫殿、神庙、金字塔从建筑到装饰，必然是建筑设计师、泥瓦匠、石匠等协作的结果。

麦罗埃时期，农业和畜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从麦罗埃周围发现的沟渠网和蓄水池遗址看，库施已进入灌溉农业时期。当时种植的谷类主要有高粱、大麦、小麦，并种植小扁豆、黄瓜、甜瓜、葫芦等蔬菜和棉花。库施种植棉花约始于公元前4世纪，是尼罗河流域棉花的发源地。棉花种植的规模比较大，4世纪中期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在其碑文中曾经称他在麦罗埃毁掉了许多棉花种植园。在一些碑文中还多次提到枣树和葡萄种植园，它们可能也是当时主要的经济作物。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依然超过农业，人们除了饲养短角牛和长角牛外，还养了绵羊和山羊，以及少量用于负重的马和驴，约在公元前1世纪末，引进了骆驼。牛在库施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财富的象征，这是非洲黑人文明表现出来的一个普遍性的特点。库施人牛的数量很大，需不断地更换和扩大牧场。首都从纳帕塔迁往麦罗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迁移牧场的需要。由于北部地区长期放牧后，渐渐导致尼罗河两岸水土流失，需要向南面寻找新的牧场。但是，在过了一段时期后，到公元1世纪，麦罗埃南面的牧场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大量的牲畜毁坏了草地，也毁坏了灌木丛和树木，土壤被再次沙漠化，农业也随之遭殃。这可能是麦罗埃王国没落和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发展，推动了库施对外贸易的兴旺。麦罗埃地处尼罗河、红海、印度洋和乍得湖贸易交通的要冲，便于发展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向地中海世界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出口或转口的货物有黄金、香料、象牙、乌木、油料、玉石、能鸟毛、豹皮和奴隶等，同时把上述地区的产品和本国的铁器产品运到非洲内地销售。在埃及托勒密王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由于其对非洲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麦罗埃的对外贸易达到顶峰。对外贸易的范围，南达尼罗河上游的纵深地区，西达苏丹的乍得湖地区，北通埃及至希腊、罗马，东经红海到达阿拉伯半岛，甚至同东方一些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在麦罗埃遗址中，现已发现了这些地区的物品，如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陶器、公元1世纪罗马的银器和镀金酒杯、一个中国式的古鼎，以及大量的古埃及、罗马的钱币。为了保证商道的畅通和保护商旅的安全，麦罗埃统治者专门在一些交通要冲修建了要塞，还沿着商道挖掘水井，供应商旅们的饮水。

麦罗埃时期，库施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文字体系——麦罗埃文。这是一种借自埃及，但意思已完全不同的象形文字。根据已发现的刻在墓碑和建筑物上的800多个铭文看，它共由23个符号组成，分别代表辅音、元音和音节，字与字之间常用另一种符号隔开。遗憾的是，麦罗埃文至今还没有人能识读，还不能利用它对麦罗埃时期的库施文明作进一步的研究。1909年英国学者格里菲斯找到了麦罗埃文音译的关键，从而能把碑文分成不同的类型，如向诸神祈祷碑文，向已故宗亲祭悼碑文等，还能识别其中一些亲属名和官衔名等。到70年代，巴黎麦罗埃研究小组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把麦罗埃碑文汇集成《麦罗埃铭文汇编》，译读铭文的进程又进了一步。

在宗教信仰方面，麦罗埃时期除继续信奉阿蒙、埃西斯、荷拉斯、托特等埃及神外，在公元前3世纪，还崇拜一些完全属于麦罗埃当地的神，如阿潘德麦克狮神和塞比尤耶迈克神（造物主）等。阿潘德麦克狮神又称战神，他被描绘为狮首人身，是麦罗埃人心目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几乎在麦罗埃全境都建有狮庙，供奉狮神，它们或是立体狮像，守卫着神庙的通道和入口；或是浮雕，把狮像刻在显眼的位置上。阿蒙神及其神庙继续享有很高的地位，历届国王们都给阿蒙神庙里的祭司奉献黄金、奴隶、牲畜、地产等礼物。

麦罗埃时期的建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公元前1世纪末，在麦罗埃城建造了一座阿蒙神庙，其大厅、庭院、内室、礼拜堂等都是沿着一条中心轴线建造的，还为举行宗教仪式建了一条长廊，庙前有一座刻着麦罗埃文的石碑。遍及各地的狮庙则建筑简单，它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由两间大厅组成，其中最早者是土坯结构，没有塔门；另一类只有一间大厅，庙前多数有塔门。首都麦罗埃城建筑规模很大，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二卷中称它是一个大城市。已发掘出的主要遗址有王城，内有宫殿、王家浴室和其他一些建筑物，附近有阿蒙神庙、狮庙、埃西斯神庙、国王死后埋葬的金字塔建筑和埋葬非王室成员的墓地等。最早的金字塔陵墓是用石头筑成的，里面的石棺由工匠精工雕琢成各种画面并有铭文，但后来的陵墓越来越小，成为用砖砌就的小墓。离麦罗埃不远的沃德本纳盖，这个专为摄政王后修建的城池，除了有一个很大的宫殿外，还建有一座蜂窝状的地下仓库，两座神庙，以及许多分散的土墩，表明它同时也是尼罗河上一个重要的码头城市。在瓦迪哈瓦德的巴萨城遗址，已发现一座神庙和一个由许多石雕狮像围绕着的大型蓄水池，从这座城市的布局看，设计者曾根据当时灌木丛生的地形，精心规划建筑，而非漫无目标随意修建，说明库施人的建筑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库施文明的多方位发展与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库施的社会结构由三部分构成：国王及其亲属、占据着宫廷和省级政治军事职务的贵族以及神庙祭司为上层统治阶级；农牧民、工匠、商人和各种下级官吏组成了社会的中间阶级，他们占了库施人口的大多数；主要由战俘构成的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奴隶劳动主要从事修建金字塔、寺院、宫殿、蓄水池塘和其他大型工程建筑的劳动，以及修建和开挖灌溉渠、种植寺院的果园和菜园等生产性劳动。无论是纳帕塔时期还是麦罗埃时期，库施王国都曾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掠夺奴隶的对外战争。国王经常把这种战俘奴隶连同新占领的土地一起献给寺院，或者把他们卖到埃及和中近东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库施对外贸易收入的一大来源。

纳帕塔和麦罗埃时期，库施国的政治制度在埃及文明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体现了更多的本国特征。库施新国王产生的办法已不同于法老时代或其他古代东方国家所通常遵循的父子相承的方式，而是从王室兄弟中挑选出来。挑选权掌握在军队首领、高级官员和氏族头人手中，然后由祭司主持就职仪式，使公众相信新国王是由神所亲自选中的。麦罗埃时期就职仪式仍常常在纳帕塔举行，新国王去北方朝拜各个神庙，尤其是纳帕塔的阿蒙神庙，是其即位时必须进行的活动。在阿马尼—奈特—耶里克（公元前431—公元前405年在位）碑文中详细记载了他就职的经过：他是在41岁时由军队的首领们推选为国王的，在去纳帕塔举行加冕仪式之前还打了一仗。他到纳帕塔后先去王宫得到了一个王冠，以进一步确立他的王权，然后他才进入神庙参加大典。在那里，他对着神龛请求神赐予他以王权。库施的这套王位继承制度，与单纯的父子相承制度相比，避免了由平庸猥琐或不受拥戴的人继承王位的危险。国王就任后便成了国家行政的中心人物，他的话就是法律。在中央统治机构里，设了军事指挥官、财政主管人员、掌玺人、档案主管人、粮仓主管人和书吏长等。在各省和公国里，设立了类似的官员。

在库施的政治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母权制的痕迹。王室女性成员在国内居于显赫的地位，一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在库施王国统治埃及时，由国王的女儿充任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首席女祭司职务，使她有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势。在失去埃及后，王室的女性成员仍继续在纳帕塔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阿蒙神庙担任祭司，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国王安拉马尼的四个姐妹被分别献给了四个阿蒙神庙，负责在神前为安拉马尼祈祷。在王室女性成员中，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太后（在麦罗埃文中称干太基）。在库施神庙墙壁上的宗教壁画中，王太后居于特出的位置，仅次于国王本人。而在金字塔礼拜堂的壁画上，王后出现在已故国王的身后。她们最初是在确定国王人选和加冕大典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以库施女王的身份收国王的妻子，即其儿媳，为养女的办法，继续对当选国王施加影响。后来，她们的权势越来越大，开始掌握政治大权并自立为君主，有的还沿用了国王的种种称号，如“赖之子”、“两国之主”、“赖之子及国王”等。现在已知最早执政的王太后是公元前2世纪初的沙纳达凯特。此后便出现了一系列执政的女王，直到公元前1世纪阿曼尼雷纳斯国王时，才发生了变化，改变为由王太后和其儿子，即新国王共同执政的局面。但王太后的权势已逐步下降，到公元1世纪上半期，王太后正式退出摄政的位子。不过，这时的库施王国已日薄西山。

公元1世纪后，库施文明开始走向衰落。衰落的原因，一是由于非洲北部在公元后气候变得干旱，加上麦罗埃地区的过度放牧，造成土壤逐渐沙漠化，使农牧业和工商业全面衰落，王国昌盛的经济基础失去了。二是外族入侵给了库施文明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库施衰落之际，其东面的阿克苏姆王国却日益强盛。公元350年，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率军入侵库施，摧毁了麦罗埃城，库施统治者被迫向西逃亡乍得湖地区。一个统一的库施王国至此结束。阿克苏姆军队在大肆劫掠了一番后，便退了回去。此后，在苏丹北部地区出现了许多黑人小王国，它们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时间，并部分地继承了库施文明。1931—1933年，英国考古学家对这些小王国的墓地进行了发掘，发现他们的随葬品很多与库施王国时期制作的相类似，如戴着巨大王冠的阿蒙神的公羊头，死者头饰的花边，镶有雕花象牙板的木箱，麦罗埃式样的各种陶器等。库施文明还随着麦罗埃统治者的西逃，被传到中非甚至西非地区，影响最大的要数铁器冶炼技术。在中非和西非某些部落的传说中，还称东方人给他们带来了知识。库施文明通过尼罗河北传，对地中海文明也产生过影响。到公元前5世纪，从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到意大利半岛的古代伊达拉里亚，都有与库施相似的陶器、壁画和雕像。“活跃在埃及市场的希腊商人把库施人称为‘埃塞俄比亚人’，意即褐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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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克苏姆文明

阿克苏姆文明是古代东北非兴起的又一重要文明，它含括的范围是北纬13度到17度，东经30度到40度之间，即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和厄立特里亚西半部地区。这里古代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暖，内有巴纳卡河、塔卡泽河等河流，土壤源自火山岩，非常肥沃，适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非洲原始时代农牧业发展的一个中心。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里就出现了定居农业，种植蜀黍类植物和小麦、大麦、芝麻等，饲养牛、绵羊、山羊等。创造这个原始农牧文明的便是库希特人。他们是埃塞俄比亚的土著居民，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布戈人、中部的阿加乌人和南部的卡菲乔人、瓦拉穆人等都是库希特人的分支。但是，由于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的缺乏，库希特人的早期文明，即埃塞俄比亚的原始社会状况，人们了解得还很少。

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萨巴人渡过红海，进入今厄立特里亚。此后，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开始受阿拉伯半岛南部文明的影响。萨巴人带来了新的农业耕作技术（犁耕）和建筑风格。现今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北端耶哈（Yeha）发现的文物、石碑和一些简短的碑文都同南阿拉伯发现的有惊人相似之处，如狮身人面像、香坛、高耸的石柱建筑等，那些用古体字刻在石碑上的碑文全部是南阿拉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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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铁器已被使用，已在耶哈和马塔拉等地发现了铁制匕首、刀剑等，同时发现的还有大批青铜器，如铜制镰刀、斧头、耳环、手镯等。但是，到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东北非地区已不再是简单地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而是在过去接受影响的基础上本身有了新的发展，如碑文的字体已与原来的南阿拉伯文有了很大的区别，一些器皿的造型和建筑物的材料都有了变化，前阿克苏姆文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正在日益本地化。这表明一种新的文明正在东北非地区形成。公元前后出现的阿克苏姆文明正是这种混合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公元1世纪末成书的《红海回航记》最早提到阿克苏姆这个名称，说从红海边的阿杜利斯港需走8天的路程才到达内地的阿克苏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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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3世纪的一本著作中，阿克苏姆已被描写成“世界第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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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进入鼎盛期。此后，直到公元10世纪阿克苏姆王国消失时为止，阿克苏姆文明存在的时间大约有1000年之久。

作为黑非洲文明的一支，阿克苏姆文明的根基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北麓，但融合了许多南阿拉伯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库施文明的因素，可以说，它是在多种文明混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物。这是由阿克苏姆所处的地理位置、发达的对外贸易和其早期对外扩张决定的。

埃塞俄比亚高原北麓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人南迁的重要地区，公元前1000年前，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部落为寻找新的居住地，开始不断地渡过红海，到达厄立特里亚，甚至埃塞俄比亚境内定居。到公元3世纪，阿克苏姆国王阿菲拉斯率兵过红海，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地区，阿拉伯文明被进一步传到阿克苏姆地区。4世纪中叶国王埃扎纳在位时，通过不断的对外战争，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北起埃及南境，南到索马里香料产区，西至尼罗河上游，东达阿拉伯半岛南部，即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苏丹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广大地区，完全控制了当时东西方海上交通的要冲曼德海峡，与同时期的中国、罗马、波斯并列为世界四大强国。南来北往、穿梭不息的商旅货船，使阿克苏姆广泛吸收外来文明成为可能。由于埃扎纳信奉基督教，基督教遂在阿克苏姆境内广泛传播，在各地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基督教文明又被糅合进阿克苏姆文明中。

阿克苏姆在统治制度上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帝国分成阿克苏姆本部和藩属地二大部分。阿克苏姆国王从公元3世纪起称“万王之王”，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意志即是法律。各藩属地的统治者称执政或总督，他们是“万王之王”的臣属，每年向其纳贡。有些藩属统治者还有自己的附属地，同样每年从附属地收取贡品。因此，上至国王下至各地的首领，阿克苏姆实行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为了维护国王的权威和扩大版图，阿克苏姆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它由步兵、象骑兵和海军组成。公元525年，加列布国王曾派遣一支由200艘战舰组成的军队，跨海远征阿拉伯半岛南部，占领了大片土地。这种军事征伐通常都是由国王、王弟或其他亲属指挥。国王身边还有一支武装扈从随时听他调遣，扈从队平时由宫廷成员组成，战时由他的卫队组成。

由于对外战争不断，阿克苏姆蓄集了许多战俘奴隶。在一些铭文里经常有在战争中抓获俘虏的记录。如，在一篇关于埃扎纳国王的铭文中提到，由于阿凡部落的人袭击了阿克苏姆城的商人，并杀死了人，埃扎纳决定派兵征讨，结果俘虏了他们的统治者和部落民众，后把他们全部以奴隶处置。也有一些奴隶是奴隶贩子从非洲内陆运来的。这些奴隶，除一部分被卖给外国奴隶贩子运往埃及或西亚外，大部分被留在阿克苏姆，从事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也有的作为礼品馈赠，甚至像牲口一样作为祭品被杀死。还有许多奴隶被派去充当士兵，从事战争。尽管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但阿克苏姆奴隶的地位还存在一定的变动的机会，因为有资料显示，有些奴隶因立下军功或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而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后，被提升为国家官吏或军官。现在还没有资料表明，阿克苏姆的奴隶制已从早期家内奴隶制，过渡到以奴隶生产为主的发达状态。

在阿克苏姆强盛时，其农牧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都较发达。农业和畜牧业是当地居民的主要产业，大部分人从事农牧业活动，其产品不仅满足了本地消费的需要，还用商船或商队运往国外出售。从遗址发掘看，当时许多山坡被修成梯田，山上的溪水被引入田中灌溉。在丘陵和平原地带，修建了水坝和水池储存雨水，并挖掘了灌溉沟渠，表明已进入灌溉农业阶段。据铭文记载，农作物的品种主要有葡萄、小麦和其他谷类；人们吃的食物包括麦面大饼、大麦酒、葡萄酒、蜂蜜、肉类、黄油和植物油等。铁器生产工具和牛耕已在农业中广泛使用。饲养的牲畜有牛、绵羊、山羊、驴和骡子等，并驯养了许多大象，供宫廷和军队使用。占有牲畜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财富多寡，也是决定他社会地位的依据。因此，阿克苏姆国王和各级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畜牧业，在阿克苏姆王宫里专门设立了“掌牧官”一职，负责给国王掌管牲畜的饲养。历届国王通过各地的供奉，或对外发动掠夺战争，都占有大量牲畜。国王埃扎纳在对阿凡和努比亚两个地区的战争中，所获战利品包括3.25万头牛、5100余只羊和几百头驮畜。他为了帮助贝贾四个部落重新定居，曾赐给他们2.5万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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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产品的丰富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阿克苏姆的各种手艺工匠，如石匠、泥瓦匠、雕刻匠、陶工、铁匠和其他金属匠等，都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其中最重要的手工行业是制铁业。阿克苏姆的制铁技术最初来自麦罗埃，曾用后者的铁加工成长矛、农业工具和其他日用品，麦罗埃灭亡后，发展了自己的冶铁业。制铁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农业和其他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在阿克苏姆遗址里发掘出大量赤陶器皿，有的已经破碎，有的依然完整。它们主要是实用的罐、碗、壶、锅、盆和杯子等，其中有一个是呈人头状的带嘴子的罐子，造型很独特。这些器皿的颜色以赤色为主，也有赤褐色的，有些还涂了红色泥釉。它们大小不一，从很小的杯子到50厘米高的大桶都有，外表通常有简单的几何图案，如花彩形、之字形、成组的圆盘形、格子形、螺旋形和条形等，很少取自自然物。有些花纹已具有象征意义，如在盆缘上模压纹章等，许多器皿边缘、两侧或底部有基督教的十字架。造船业的规模也很大，公元6世纪20年代，阿克苏姆国王为了再次征讨也门地区的阿拉伯人部落，命令在一个港口集中建造了大小船只170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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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活跃是阿克苏姆经济活动中一大特色。由于它地处东西方之间海上交通的要冲，其红海沿岸有大小数十个港口，因而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船和商人来到阿克苏姆境内，每年都有大批货物进出阿克苏姆的港口，阿克苏姆成为当时一流的世界贸易大国。在各港口中，阿杜利斯港贸易量最大，它是红海地区海上贸易的中心，也是与阿克苏姆内陆交易的中心，在公元2
 世纪以前，它还是一个小集镇，到5、6世纪时，它已成为北非和南亚之间的首要港口。另一个小港加巴扎，仅在公元525年夏天驶入的船只就达60艘，它们分别来自巴勒斯坦、埃及、印度等地。贸易的发达，给阿克苏姆统治者带来了丰厚的财源，也是阿克苏姆王国强大的物质基础。

根据古代罗马—拜占廷作家的记述，阿克苏姆输出的物品包括：象牙、犀角、香料、黄金砂、奴隶、河马皮、猴子、绿宝石以及有限的小麦等谷类作物和牛、羊等牲畜，其中有些商品并非产自阿克苏姆，而是来自非洲内地，如黄金、宝石、奴隶等。由于象牙是爱好奢侈品的罗马人必不可少的东西，象牙成为阿克苏姆向罗马出口的最重要货物，每年有很多象牙在阿杜利斯被装船运出，以至于古代作家一提到阿克苏姆、阿杜利斯或埃塞俄比亚，就必定提到象牙或大象。根据他们的记述，当时在阿杜利斯沿海一带就能捕到大象，它们长着长长的象牙。这些象牙除了被运往罗马帝国外，有的还被运到波斯、印度等地。1962年，埃塞俄比亚考古研究所人员曾在阿杜利斯遗址发现阿克苏姆时代的一只象牙。五年后他们又发现了陶制象俑残片。

阿克苏姆进口的物品主要有：来自意大利和叙利亚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埃及的谷类、酒类、布匹和染料，印度的小麦、大米、芝麻油和甘蔗，阿拉伯半岛南部出产的铁器和玻璃制品，希腊的食用油和酒类，等等。现在考古发掘出的外来物品，大部分来自罗马帝国，尤其是来自埃及，如用以盛酒或油的双耳细颈壶、玻璃器皿、金饰和用罗马银币制成的项链、铜制灯具、铜质天平和砝码等。这些物品中，有些是作为礼品奉献给阿克苏姆国王和阿杜利斯统治者的。据记载，公元524年前后，亚历山大的主教就送给阿克苏姆国王一件银制容器。

随着贸易的发展，金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也随之出现。约从公元3世纪起，阿克苏姆开始铸造金属货币，成为黑非洲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铸造的钱币分金币、银币、铜币三种，从已发现的几千枚古币看，大部分是青铜币，尺寸从8毫米到22毫米不等。它们在重量、成色和形状方面，与同时期地中海沿岸国家和拜占廷的货币基本相同，只是铸上了阿克苏姆历届国王的肖像、徽记和铭文而已。国王的肖像常常止于胸部，有的戴着王冠，只发现一枚上面铸的是国王坐在御座上的侧面像。有些铸币上，国王的半身像位于两枝弯弯的谷穗中间。早期诸王的徽记都是日轮和新月，自从埃扎纳改信基督教后，徽记基本上都改成了十字架，它或在一面的中央，或在一圈铭文的中间。铭文早期用希腊文，后用埃塞俄比亚文。铭文内容除了有国王的名字和其头衔“阿克苏姆万民之王”或“阿克苏姆国王”外，还有一些祝愿性的话，如“祝愿人民健康幸福”、“让人民得到和平”、“他将靠基督战胜”、“蒙上帝恩惠”等等。但所有钱币上都没有注明年代，后人只能根据上面国王的名字，再结合刻有国王名字的碑文或建筑物上的国王铭文，来判明各个钱币的铸造时间。

建筑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阿克苏姆文明建筑的主要特征是使用石料，建筑布局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突出部分和凹进部分有规律地交错着，无论是教堂还是其他大型建筑，都建筑在有多层台阶的底座上。主体建筑周围是一些附属建筑物，中间以小院隔开。这种石砌建筑除泥浆外，不用任何其他粘合剂。阿克苏姆人在建筑材料中已增加了木料一项，门窗框架和屋顶的横梁都用木料制成，并用木托梁加固房子的四角。建筑物的墙面一般是粗糙的方形石料的结合体，木制横梁的末端被雕成猴头形状，而雨水槽的末端则饰以狮头形的出水口，形成自然而丰富的造型。在鼎盛时期，阿克苏姆国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和权威，到处修建规模巨大的宫殿、城堡等建筑物。在阿克苏姆城遗址，已发现了三所巨大的正方形宫殿遗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恩达西蒙宫，它四边均为35米。王宫四周有庭院和构成长方形的成套附属建筑，如塔卡马里亚姆宫的庭院长约120米、宽85米。在阿克苏姆城西部的栋古拉，已发现的一座约建于7世纪的城堡遗址，占地约3000平方米，其围墙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有一边长57米，另一边长56.5米，遗址中央残留至今的墙还有5米高。建筑风格朝着宏大、华美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反映了阿克苏姆此时财力的雄厚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阿克苏姆统治者君主意识的加强，希望通过这些庞大建筑物的建造，增加百姓对当权者的敬畏之心，同时也是统治阶层越来越追求舒适豪华生活的反映。

巨型独块石碑是阿克苏姆文明的又一标志性建筑，现今已发现130多座。这些石碑一般高3—4米，最高的达33米，都是从巨大的花岗石上开凿下来做成的，多数坐落在一个大的石块平台上。它们在造型上分成两种：一种是加工比较粗糙，放置也很随便，只是散布在旷野，目的是为了标出坟墓；另一种是经过精心加工，石碑四面都很平滑，上有装饰性的雕刻，且顶部呈弧形。在阿克苏姆城，曾有一个由七座石碑组成的石碑群，现仅存一座还耸立着，有五座已倒塌，另一座在1936—1941年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期间，被掠往罗马，竖立在卡拉卡拉剧院附近。在石碑上雕刻模拟的常常是多层建筑，在那座33米高的石碑上，正面雕的是一个9层建筑，门、窗、梁等一应俱全。另一座石碑刻的不是建筑物，而是在两面倾斜的碑顶下面刻着一面类似盾牌的图案。不少石碑上刻有铭文，记载着国王的业绩。显然，建造这些石碑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已故的统治者，但石碑上的不同造型和图案的真正含义何在，还是个谜。另外，建造这些巨大石碑的石料来自何处，它们又是怎样被竖立起来的，人们还很难给以确切的解释。虽然在阿克苏姆西边高山处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并且还有一块长27米的巨石，似乎已被粗加工过，尚未来得及运走，但还不足以说明所有的石料都来自这里，其中还有一个运输问题。

在阿克苏姆，类似的巨石建筑还有一种巨石平台，迄今已发现27块。它通常置于石碑前面。在马里亚姆齐翁宫殿附近有12个这样并列的平台，长度有的在2.5米以上，厚度平均为40—50毫米。它们过去可能是国王御座的底座，平台的中部呈喇叭形，上有洞眼，可能是用来安装御座的四条腿。御座也由一块完整的石头凿成，据6世纪的一份文献记载，在阿杜利斯的一个御座“是用最上等的白色大理石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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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巨石平台是放雕像用的，在阿克苏姆发现的一块巨石平台上凿有一个脚印，长92厘米，过去大概是用作一座金属雕像的底座。

阿克苏姆时期，语言文字也有很大创新。在阿克苏姆王国初期，使用的文字是萨巴文，即由阿拉伯半岛南部萨巴移民带来的文字。约从公元2世纪起，在萨巴文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文字——盖埃兹文，其语言称盖埃兹语，属于闪米特语系南支的一种。起初，它只有辅音，字体仍类似萨巴文，书写的方向是左向、右向并用。到公元3世纪埃扎纳国王统治时，由于受印度文的影响，声母体系中已加进元音符号，用以表示口语中不同的音调，并开始划分音节，书写的方向定为从左向右。同时从希腊文里引入了数字体系和一些主要符号。几个世纪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今埃塞俄比亚的官方文字——阿姆哈拉文。这是阿克苏姆文明留给后人的一项特出成就。在5世纪末，这套文字体系经叙利亚被传到亚美尼亚，开始影响外高加索的文字。今亚美尼亚文字采用的就是加元音的埃塞俄比亚字体。从阿克苏姆文字演进的历史看，它是多种文明交叉影响的结果。

在宗教信仰方面，阿克苏姆时期经历了从多神崇拜到信奉一神教——基督教的转变。在阿克苏姆文明兴起的初期，人们崇拜自然界中天上和人间的种种物体，包括太阳、月亮、星星、大地和自己的祖先等。这些被神化的物体分别有自己的名称，如阿斯塔尔神是金星的化身，阴间的贝赫尔和米德尔神都是大地的象征，这些神的名字在早期的铭文中都经常出现。象征太阳和月亮的标记，不仅出现在石碑上，还可见于阿克苏姆诸王的铸币上。在诸神中，以马赫雷姆神最重要。它被认为是神的始祖和阿克苏姆人的保护者，还是国王的祖先和父亲，在铭文中被誉为“最伟大的神”、“不可战胜的神”、“阿克苏姆人之神”等，阿克苏姆诸王要把胜利宝座奉献给它。对于这些神，阿克苏姆人不仅要在心中崇拜，还要向它们贡献祭品。祭品以家畜为主。在埃扎纳国王的一篇铭文中记载，仅仅在一次祭祀中就献给马赫雷姆神12头公牛。有时还用青铜或石料制成的公牛、公羊和其他牲畜的模拟像代替活的祭品。对祖先崇拜，特别是对已故国王的崇拜，在阿克苏姆多神崇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建造石碑石柱就是这种崇拜的表现。在祭祀祖先或已故国王时，人们先绕着石柱石碑兜圈子走并进行礼拜，然后把祭品放在凿成祭坛形状的石碑底座上，祭牲的血流入石头平台上凿成碗形的洞孔里。阿克苏姆历代国王的陵墓都被视为圣地，不得随意进犯。在墓地发现的器皿和其他生活物品说明，当时人们相信人死后还有另一种生活。

在阿克苏姆早期的宗教信仰中，已明显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如萨巴人的部落神阿尔马卡受到阿克苏姆国王加达拉的崇拜，其圣地坐落在默拉左。在一些石碑上，雕有埃及—麦罗埃宗教信仰中所信奉的哈索、普塔、荷拉斯等神有关的物品和圣甲虫等等，以及埃及的生命长寿的象征符号。在阿克苏姆城还发现了一些小佛像，这很可能是信佛教的商人从印度带来的。此外，当时阿拉伯半岛南部有许多犹太教团体，由于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和频繁的贸易往来，阿克苏姆本土肯定对犹太教也不陌生，例如，在埃扎纳关于努比亚战役的铭文中，已有了一神教的思想。

公元320年，埃扎纳就任阿克苏姆国王后，因受启蒙老师、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弗鲁门蒂乌斯的影响，改信了基督教，成为阿克苏姆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国王。自此，教堂和修道院开始在阿克苏姆巨石建筑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克苏姆时期的教堂和修道院通常都修建在几乎无法攀登的平顶山上，建筑的难度很大。如提格雷省著名的德布拉达摩修道院，据民间传说，创建者是抓着魔蛇的尾巴攀登上去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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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扎纳以后诸王的支持下，基督教由北向南迅速在阿克苏姆境内传播。阿克苏姆成为埃及亚历山大大主教管辖内的一个教区，并接受从那里派来的主教和规定的教规。宗教信仰的转变在铸币上也有反映，即在铸币上普遍铸有十字架的标记。在国王利韦尔的铸币上，一面是他戴着王冠的头像，在王冠的右边有一个很小的十字架，另一面是一个大十字架。在他的另一枚铸币上，还用盖埃兹文铸了一句“基督和我们同在”，这是阿克苏姆铭文中头一次提到基督的名字。在5—6世纪期间，《旧约全书》逐步由希腊文译成盖埃兹文，《圣经》逐渐在阿克苏姆流行起来。但是，阿克苏姆人对《圣经》中的人物和内容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最尊敬的人物是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最喜爱的篇章是《诗篇》，认为每天早上读它就可以避邪，就可以像大卫那样，使上帝成为自己独有的同盟者。显然，基督教的传播对阿克苏姆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公元7世纪起，阿克苏姆文明逐渐走向衰落。此时，在西亚地区，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阿拉伯人的势力日益强大，使原先东西方贸易途经红海的商路北移走陆路，即把东来的船只引入波斯湾后，将其货物通过骆驼商队直接运至地中海沿岸，再装船运往西方。这造成红海过境贸易日益萎缩，也意味着阿克苏姆繁荣的主要基础失去了。到8世纪，阿拉伯人势力进一步向外扩张，占领了红海两岸地区，阿克苏姆王国的红海港口先后丧失，著名的阿杜利斯港被毁灭。阿克苏姆自此失去了通过海路同外界联系的渠道，成为一个内陆文明区。与此同时，阿克苏姆王室内部内讧不断，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严重削弱了国力，给外族入侵提供了有利时机。阿克苏姆王国周围的一些游牧部落乘机发动侵袭战争，其中以北部的游牧部落贝贾人和西部的法拉沙人威胁最大，迫使阿克苏姆王国重心南迁。可是，南部地区一直是另外一些游牧部落活动的地方，南迁受到他们的强烈抵抗。阿克苏姆人在新的地方没有能振兴，反而更加走向衰落。到10世纪时，阿克苏姆王国已不复存在，辉煌一时的阿克苏姆文明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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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萨奥赤陶人像。萨奥文化和诺克文化是非洲黑人艺术的两个典型代表。两者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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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文明

经历了漫长的石器时代后，非洲开始向金属器时代过渡。在北非，埃及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冶铜，至公元前7世纪初，埃及各地使用铁器工具已十分广泛和普遍。埃及邻国苏丹的境内，冶炼和使用铁器的时间几乎与埃及同步进行，著名的麦罗埃及成为古代非洲重要的冶铁中心。西非的情况与北非不同。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的资料分析，西非除了毛里塔尼亚西南部的阿克儒特和尼日尔境内的阿加德兹两地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冶炼和使用铜器外，其他地区都没有经历铜器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非的早期铁器时代有其特殊的含义：第一，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论，它相当于其他地区的青铜器时代；第二，就其文化内涵而论，它主要体现为铁器和石器的并用。国内外学者一般把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时间界定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000年前后的这样一个时段。

一、诺克文化

诺克（Nok）位于今尼日利亚境内，是贝努埃高原重要城市阿布贾向东北方向通往卡方尚之间的一个小村庄。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当地矿坑中发掘出制作精美的赤陶头像。这一发现引起考古界的兴趣。40年代，考古学家德·法格在诺克河谷几米深的地层中又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和古代冶铁遗址，其中包括十三座炼铁炉的村落遗址。以后，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以北，南北超过200英里、东西长达300英里的宽广地区，陆续有考古新发现。出土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工制品是动物泥塑和造型刻板化的泥人（大多是头像），此外还有铁器、石器和石料装饰品。经专家们研究表明，上述物品制作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00年，属于西非早期铁器时代。人们把诺克地区这一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称为诺克文化。

学术界对诺克文化的研究尚需深化，不少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诺克文化是西非早期铁器时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向世人展示了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

经过本世纪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在诺克村及其周围出土了大量诺克文化的遗址和文物。其中既有炼铁遗址、原始炼铁炉，也有大量陶器和石器，包括磨石、石臼、磨光的片形石斧等。各地遗址中铁器和石器的同时出现，告诉我们这样的史实：诺克人尽管已经掌握了冶炼铁器的技术，但由于刚刚步入铁器时代，制作技术尚不精当，而石器作为一种长期使用的工具，仍可作为铁器工具的补充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些石器继续得到使用，表明它们在某些场合下可能比粗糙的铁器更为顺手和有效。铁器与石器的混合并用是诺克人社会处于早期铁器时代的真实写照，这恰恰也正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特点之一。

诺克人经历了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后，逐渐发展了冶铁技术。诺克人的冶铁炉十分独特，它是在塔鲁加被发现的，冶铁炉内壁由粘土制成，呈圆筒形，炉壁上留有进风口，特制的风箱经进风口向炉内鼓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由诺克人制作的冶铁炉虽还粗糙，炉内的容量也不大，但却具有特殊的意义，诺克人利用这种冶铁炉生产和制作了刀、箭头和剑刃等铁器。

第二，诺克文化显示了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独特的非洲艺术风格和较高的艺术水平。

在诺克地区出土的大量动物或人头像充分体现了非洲独有的雕刻特点。雕刻作品一般都是上部大下部小，中间部分是按比例递缩的。以人头像为例，额头部位特别大，几乎占据整个脸部的一半，眼、鼻和嘴逐步缩小，下额所占面积已很小，以至有些人头像的下额几乎轮廓模糊。雕像与人体的真实比例也体现这个特点，诺克雕像的头部占人体总面积的3/4，而实际上人头部占人体的1/6。这种创作风格是非洲独有的。此外，诺克雕像的脸部处理极具特色，所有人头像几乎是完全雷同的，比如眼睛的瞳孔都是由手工钻出的孔洞，眉毛比较平直。

诺克文化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首先，诺克文化的各类作品多姿多彩，呈现多样化格局，在雕像中不但有人头像，也有全身像；不但有赤陶雕像，也出现了木雕作品。在雕像作品中，配有各类装饰品，如帽子、手镯、脚镯和串珠等。其次，诺克作品的创作和表现手法绚丽多姿。专家们经过研究认为，作品的创作和表现手法有现实主义的、公式主义的，也有抽象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从今天的标准看，这些作品可能还不成熟，但至少它们已呈现了上述的倾向。再其次，诺克作品的制作达到很高水准。诺克艺术品质地坚实，耐腐蚀，许多作品至今仍保持着原样。以赤陶雕像为例，赤陶由焙烧黏土而成。用黏土制成作品后进行焙烧，不但必须掌握黏土性能，而且必须控制焙烧的温度。诺克的赤陶雕像经历了二千多年的风雨寒暑而依然保存下来，足见其制作者技术之高超和手法之娴熟了。

第三，诺克文化对非洲乃至世界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诺克文化在当时的西非地区不但具有领先地位，同时也发挥着示范作用。铁器的制造和应用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扩大了诺克人的活动范围，从而有力推动了诺克人与周边地区各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诺克文化传入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在距诺克800公里处的达伊马（Daima）出土的泥塑小像就颇具诺克雕像的风格。在诺克文化之后的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在艺术风格上也与诺克文化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令人称奇的是，在贝宁发现的一种青铜雕刻，不仅在尺寸比例上与诺克雕像雷同，而且雕像各部分的造型及处理手法也十分相似，更使人惊讶的是，两种雕像的腰部装饰品及项链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威利特（F.Willet）指出：“诺克文化，尤其是它的艺术，有那么多的特征在后来西非其他地方的文化中都有发现。那就很难不令人认为，我们所知道的那种诺克文化就是西非雕刻传统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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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文化不仅对非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奇葩。诺克文化被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所接受（如现代抽象派艺术就吸收了诺克文化的一些创作和处理手法），推动了人类文化的进步。

通过专家们对诺克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诺克人社会作出粗略的描述。首先，诺克人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已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冶铁炉的制作和赤陶艺术品的生产都能说明这一点。其次，诺克人当时信奉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在出土文物中有些拟人化的动物造型，如大象和蛇等，都与上述信仰有关。第三，诺克人社会开始出现分化。在出土的人物塑像中，有些人身佩许多饰珠，有些则没有任何饰物，这说明这两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明显差别。

二、萨奥文化

法国人类学家让—保尔·勒伯夫（J.P.Lebeuf）于1936年开始在西非乍得湖地区的沙里河下游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以拉密堡为中心、半径约100公里的河流两岸的人工和天然小丘上，发现了许多古代村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众多文物中有精制的赤陶小塑像（包括人物像和动物像）、石制装饰品、铜和青铜武器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碎片。在各类遗址中，萨奥人古城废墟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因而学术界称之为萨奥文化。

在萨奥人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青铜、黄铜和铁器等金属物品，同时也发现了石质、骨质、角质和珍珠贝的雕刻品。据勒伯夫对萨奥人古城遗址进行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确定其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425年至公元1700年之间。在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要数焙烧过的黏土制品。因其数量大、品种多，因此有人也把萨奥文化称为“陶土文化”。

在萨奥文化中，黏土是用途最广泛的原材料。萨奥人用黏土制作各种物品，大至村落四周的防御性围墙，小至各类生活用品，如谷仓、炉灶、陶器、纺轮、网坠、玩具和饰物。人们也用黏土制成的陶瓮用于埋葬死者。

萨奥文化的作品与诺克文化的作品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表现手法上，诺克雕像呈上部大下部小的形态，在人体像上，头部特别大，在人头像上，则额部特别大；然而萨奥雕像恰恰相反，在人头像上，前额几乎没有，而嘴、眼等其他部位则被不相称地扩大。此外，萨奥作品与诺克作品虽都以人和动物为主要表现对象，诺克作品把两类表现对象区分得十分清楚，而萨奥作品则不然，人和动物被相互渗透和融合，制作者运用了人物动物化和动物拟人化的表现手法，有些作品同时具有人物和动物的特征，以致很难把人或动物的作品作一区分。

尽管萨奥作品与诺克作品存在不同之处，但这两类作品却都充分体现了非洲黑人艺术的风格和特点。非洲黑人艺术不同于传统的西方艺术，起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传统艺术以摹仿现实世界为其创作准则，因此作品十分贴近现实世界。以雕刻为例，创作者准确了解人体（或动物）的骨骼及体形结构和比例，并以此指导创作，传统西方艺术的作品表现出了和谐、匀称、静穆和庄重的风格。而非洲黑人艺术则不同，犹如它把天地宇宙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由各个部分组成一样，人也被看做是一个整体，同样也由各个部分组成，黑人艺术家们十分重视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认为每一部分不但具有独立性，而且充满了生命活力，它们彼此关联，共同存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黑人创作的艺术特色往往是用有棱有角和坚实的体积来表示某一物体的空间存在，同时通过内在的力量使其存在于一个整体之中。这样的创造手法往往使物体（包括人或动物）的外形受到忽视，而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却被夸张地表现出来。诺克和萨奥的作品都充分体现了非洲黑人艺术的这一特点。

萨奥文化和诺克文化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两个典型代表。两种文化的作品既有共同特点，又有各自风格，这充分表明了西非早期铁器时代各地区的文化都按各自的道路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和多样性的态势。

对于萨奥文化，至今人们仍不甚了解。但是，通过专家们的研究，我们可以作些大致的推测。其一，萨奥人社会可能已经开始分化，在塔戈村古代庙宇发现的大型人物像中，三座位居中央的大人像很可能是当地最早的首领及其后继者，这说明社会权力在形成之中。其二，萨奥作品中多次出现蛇等动物图案，这可能与萨奥居民信奉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直接相关。

三、西非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的分布

西非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的分布面很广，除诺克和萨奥遗址外，现择其主要者介绍如下。

伊格博乌库遗址

位于今尼日利亚的东南部。对该遗址的研究表明，尼日利亚东南部至少在公元9世纪前已进入早铁器时代，当地居民显然已掌握了铁器制造技术。著名的伊格博铁匠来自奥尼查以东的奥卡，估计最初的铁器和铁矿也来自奥卡。这一带著名的铁匠还有克罗斯河东部的阿比里巴人铁匠、分布在奥基圭—阿罗丘库山区的铁匠和这一地区南部的恩奎雷铁匠。

奥卡遗址

该遗址与伊格博乌库遗址十分靠近。从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铁器，如铁锣和铁剑以及一些其他物品。奥卡遗址的出土文物与伊格博乌库的同类物品十分相似，这表明两地曾经存在过某种联系。

阿克儒特遗址

位于今毛里塔尼亚境内。考古学家在该遗址发现了冶炼铜的遗迹。研究者对其中一个冶铜遗址进行分析后估计，当地冶炼铜的能力已达40吨。

尼日尔河中游地区

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发现了三处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分别是：

尼日尔河与巴尼河汇流处的巴尼河谷；

马西纳和塞古的北部和东北部；

尼日尔河曲以东地区（今布基纳法索境内）。

从上述三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有：以搓捻过的绳索浪花为装饰的大型厚壁陶器（通常用作葬瓷）；风格独特而又形态多样的上泥釉的陶器；精致的薄型碗碟（有隆线，有底座，也有平底的）、高脚杯、有柄大壶和圆锥形的坛子；铁器、磨光石制工具及家用陶器；青铜器和铜器等。据研究表明，塞古等地早铁器时代的居民，一部分从事农耕，他们种植粟类和水稻，还有一部分人则从事渔业，用带有赤陶坠子的鱼网为工具。研究还表明，当地建筑也颇具特色，从遗址出土的经过艺术加工的石块便是很好的例证。

塞内冈比亚地区

在塞内加尔河口的拉奥和塞内加尔北部滨河地区，发现了一些贝冢和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计有：铁制工具、铜手镯、黄金及多种形状简单的罐、碗、大酒杯和坛子，此外还有一些骨制品，如骨斧等。

加纳地区

在加纳的贝格霍（Begho）附近以及在埃特维特维布沙（Atwetweboso），也发现了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铁器和陶器。经测定，其年代为公元2世纪前后。

四、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特点

据尼日利亚考古学家安达（B.W.Andah）的研究，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如按类型、年代和地层区分，大致可归为三类组合体：

1.陶器、铁器和磨制石器。

2.陶器、铁器和（或）其他金属器具，有时还与特殊的（陶罐）埋葬习俗联系在一起。

3.仅有陶器。

安达的结论有一定的根据，目前的考古研究表明，上述三类组合体基本符合西非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铁器和石器的组合体在西非各地，诸如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塞拉利昂等地，都有发现。这类组合体通常表现为下列物品：铁渣、刀片、矛头、箭的碎片、钩子、手镯、锤状石器、各式斧或锛斧、石制圆盘、手推磨和砥石。石器和铁器的混杂使用，表明了西非由石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这亦正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特点和象征。

除个别地区（如毛里塔尼亚）发现过青铜器外，西非大多数地区没有经过青铜器时代，而是由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的。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些学者认为，西非的冶铁技术是由外部传入的，或称“外部传入论”；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冶铁技术是西非本地独立发展起来的，或称“当地发明论”。

“外部传入论”认为，冶铁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按人类社会的常规发展，一般是先冶炼铜，之后再逐渐发展到冶炼铁，因为铁的熔点更高，冶炼技术更复杂。依此推论，西非既没有经历青铜器时代，就不可能独立发展冶炼铁的技术。因此，西非的冶铁术是由外部传入的，“外部传入论”进而又提出了冶铁术传入的路线。其一，冶铁术由埃及经麦罗埃传入西非，麦罗埃是古代非洲的炼铁中心，有人誉之为“非洲的伯明翰”，由于乍得湖地区与麦罗埃在文化上联系紧密，因而冶铁术可能由麦罗埃经乍得湖地区扩散至西非。其二，冶铁术由腓尼基人传入北非，再由北非入西非，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1100年定居于北非地中海沿岸，公元前6世纪的迦太基城的遗址中已发现了铁器，由于北非与撒哈拉以南地区很早就有交往，因此很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由柏柏尔人把冶铁术带入西非。

“当地发明论”认为西非冶铁术是当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其理由是：第一，非洲的铁矾土埋藏较浅，又因是铁矿砂，因而容易开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当地居民开采铁矿砂的历史十分悠久，因此长期的开采历史提供了发展冶炼铁的可能性；第二，非洲居民很早就学会了制陶，从传统的竖坑烧陶法中逐渐发展冶铁术也有其可能性。

“外部传入论”和“当地发明论”各执其词。然而，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分析，“当地发明论”似乎理由更充足些，因为：首先，对尼日利亚中部早期铁器时代遗址塔鲁加的出土物的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8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这说明西非使用铁器仅稍迟于麦罗埃，而早于乍得湖地区。因此，塔鲁加遗址的发现，至少否定了冶铁术由麦罗埃经乍得湖地区而扩散至西非的说法。其次，埃及和努比亚与西非炼制铁技术和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制铁技术是在制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制铁和制铜技术相差很大；而西非大部分地区是首先冶制铁，因而其冶铁与冶铜的方法十分相似。此外，西非的铁制品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埃及或麦罗埃同类产品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无论是“外部传入论”或“当地发明论”都仅仅是专家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看法，究竟哪一派的观点正确，还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西非各地遗址出土文物表明，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在各地出土的物品中，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这是西非各地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迹象），但更多的是差异性。各地出土物品不但种类不同，即使是同一类物品所表现的制作和艺术风格也各具特色。赤陶小塑像是尼日利亚北部的“特产”，而粗制的片状双面工具则是塞拉利昂的卡马巴和亚加拉遗址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出土物品中，同是雕塑，诺克文化的表现手法通常是自然主义的，而萨奥文化的作品则缺乏自然主义风格。各地文化所表现出的不同风格，构成了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绚丽多彩的画面，这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又一特色。

西非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铁器的使用使西非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一，正如恩格斯指出：由野蛮转入文明是“从铁矿的冶炼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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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器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农民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对卡萨芒斯河下游遗址的研究表明，由于使用铁制工具，当地居民才有可能把红树沼泽地和原先难以耕作的冲积黏土地开垦成水稻田。耕作面积扩大了，产品数量也相应增加，尼日尔河中部和塞内冈比亚地区都成为西非水稻的重要产地。在廷巴克图和塞古，还形成了一部分主要从事种植粟类和水稻的农民，铁器的使用使当地居民能更有效地保护农作物和畜群，以免遭野兽的袭击。依仗铁制武器，可以更多捕猎野兽，扩大食品来源。铁器的使用还大大改进了房屋建筑、家具制作和皮革加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其二，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后，生产不断进步，贸易也随之得到发展。专家们研究表明，从铁器时代早期，西非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广泛的远距离贸易网。各地居民，尤其是沿海各族居民与内陆农耕居民之间，在南部农耕居民与北部畜牧民之间，互通有无，交换各自产品。彼此交换的产品包括：盐、鱼、铁，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的石头、皮革、谷物、布、陶器、木器、可拉果及个人装饰品（含石制品和铁制品）。非洲的学者还指出，西非南部的长距离贸易网比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网形成得更早，早期铁器时代贸易的发展，不但使西非贸易网内各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进步的动力，促进了大村落和市镇的成长，同时也促进了西非和撒哈拉两大地区之间贸易的迅速形成和发展。

其三，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财富的增长又推动了社会成员的分化，少数首领利用手中权力积聚财富，社会出现贫富现象，社会成员分化的迹象不但在诺克文化和萨奥文化遗址中已有显露，在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其他遗址中也屡有发现。在伊格博乌库遗址发掘出一坟墓，坟主的埋葬方式十分考究，坟内不但陪葬许多物品（如尸体边上有三根象牙），还有一些被专家们认为是象征权力的东西，至少有五名仆人陪葬其中。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位当地地位显赫的重要人物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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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迹象表明，铁器使用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导致西非社会逐渐向私有制过渡，并产生了阶级。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是西非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西非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事实也是如此，不断增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早期铁器时代的西非居民使用铁器工具成功开发了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分化并形成阶级，这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日后出现的加纳及约鲁巴诸国家，正是上述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四，西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伴随着班图人的迁徙浪潮，铁器由西非传入东非、中非和南非。在公元5世纪前后，铁器的使用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十分普遍了。铁器的传播对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现在还在不断深入。近年来在尼日尔的考古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据尼日尔官方日报《萨赫勒报》报道，近年来在阿加德兹发现了许多早期金属冶炼遗址。该报说：“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海外科技研究署和摩洛哥科学中心的合作下，三年来根据在（尼日尔）阿加德兹地区进行考古研究的计划，尼亚美大学尼日尔人文科学研究所在阿加德兹南部发现了许多与早期金属冶炼有关的遗址，主要是用于冶炼铜和铁矿石的熔炉，其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经过（同位素）碳14（放射性碳素）多次测定，这些炼铜炉已存在4000多年（公元前2000年开始），炼铁炉已有2500年（约基督教纪元前500年）。”“这些发现推翻了一般认为非洲这一地区金属冶炼技术从外部引入的结论”，“关于铁的冶炼，西非的炼铁技术人们认为是从麦罗埃（现喀土穆附近）和卡尔他热（现突尼斯附近）引进的”。“最近从阿加德兹南部蒂吉迪遗址新获得的冶金推定年代比麦罗埃的和卡尔他热的铁的贸易更早，可能尼日尔这一地区是一个冶铁的独立中心。”该报文章还同时指出：“对于炼铜所取得的推定年代也与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黑非洲没有铜器时代的观念背道而驰。因为我们已拥有在阿加德兹附近存在过铜器时代的证据，它起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与中东和法老时代的埃及的铜器时代处于同一时期。但它的炼铜技术与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所采用的一般炼铜技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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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尔的考古发现对“当地发明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却又对西非直接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看来，随着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不断发展，关于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还将进一步得到开拓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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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班图人的迁徙与黑人文明

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到来，铁器的使用和推广，促使班图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剧烈变化，并推动了班图人的大迁徙。

非洲黑人可分为班图和苏丹两大支。班图人是非洲最大的民族集团，其人口占全非洲人口总数的1/3左右。从公元1世纪开始，班图人从其原居住地出发，不断向南迁徙，其迁徙运动经历了一千多年，至19世纪才告停止。班图人迁徙对非洲黑人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班图人把铁器传播到撒哈拉以南地区，使农业和畜牧业得到扩散和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促使原始部落瓦解，部落联盟不断建立，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早期国家组织。

一、班图人的迁徙

（一）班图人的起源及其迁徙动因

班图人迁徙从何处出发？换言之，班图人最初居住地在什么地方？世界各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的专家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与对班图语的研究紧密相连，班图语言学家在研究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早在1862年威廉·布莱克就首先提出了操班图语者当属同一族群的理论，但最早试图探明班图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情况的却是H.约翰斯顿，他于1919—1922年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原始班图语中有“小鸡”一词，鸡是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入侵埃及时引入的，后由尼罗河传入大湖地区。他又对“河马”一词的词根进行研究，认为该词不是出于非洲的东部、南部和西部地区。他的结论是：班图人源于大湖地区，更具体讲，班图人最初居住在加扎勒河流域。约翰斯顿进一步指出，班图人首先东迁至埃尔贡山，以后进入维多利亚湖北岸、坦噶尼喀和扎伊尔森林地区。他推断班图人首次大规模迁徙进入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人类学家塞利格曼的看法与约翰斯顿相似，他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中，认为班图人起源于大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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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新石器晚期。

语言学家们对班图人起源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著名的班图语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提出，班图人起源于班图语歧异最大的地区。格林伯格的研究从宏观看来，他把非洲语言视作一个整体，从800种语言中提取出200个核心单词，在这些核心单词的使用中，他发现班图语更接近于西非语言。经过深入分析，他计算出班图语中42%的词汇至今仍存在于西非各种语言中，他由此推断，班图人起源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交界地区。

另一名语言学家马尔科姆·格思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讲原始班图语的人，其诞生地最可能的位置是班图语最大限度趋同的地方，即在刚果河与赞比西河分水岭附近，中心在扎伊尔的沙巴省，格思里的研究从微观着眼，分析比较350种班图语及其方言，经他提取的2400组词根中，他发现有23%的词根在各类班图语中通用，有61%只在一些特定地区使用，格思里又经比较后发现，班图语保持率超过50%的核心地区位于赞比西河与刚果河的分水岭地带、扎伊尔森林以南大草原上的地区。

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著名历史学家罗兰·奥立弗提出另一种理论，试图使上述两种看法相互补充。然而，自1973年以来，已有三批各自独立工作的语言学家采用了不同的资料，以词汇分析为依据进行研究，结果都证实格思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班图人起源于西非的观点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作为研究手段的广泛使用，上述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化。

在班图人迁徙的动因问题上，学术界目前提出了两种解释。

其一，人口激增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班图人由狩猎和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后，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较稳定的食品来源，生活条件得到一定改善。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为人口生产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从而引起人口增长的加快。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原居住地的土地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日益紧张。当这种关系达到对立程度时（原有土地已不能养活当地居民），班图人就只得向外迁徙，寻求新的土地。考古学家梅里克·波斯南斯基在60年代为这种理论提供了证据，他指出：由于从西部非洲迁往中部非洲的班图各族已进入农业社会，从而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后200年间从印度尼西亚传入的农业生产技术（种植香蕉和薯蓣）为中部非洲森林地区的居民推广使用后，班图人迁徙势头更加猛烈了。换言之，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养活更多人口，在这样的形势下，采用了较为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中非森林地区有能力容纳更多人口，从而吸引了地少人多的西非地区的班图各族，出现了后者大量迁往中非森林地区的现象。

其二，征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班图人掌握了铁器，因而对其他居民构成了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使班图人能不断对外扩张，并征服其他居民。学者们指出，铁器工具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使班图人的整体实力高于其他居民。正是较高的实力才使班图人实行对外扩张和征服。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C.里格利认为：班图人“是占有优势的少数民族，善于用梭标打猎，他们作为肉食供应者享有无上威信……因而不断吸引新的追随者，不断摆脱新的流动的冒险者团伙，终于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都使用铁器，并讲班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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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理论都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但也都有可商榷之处。

金石并用时代，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石器和铜器并用，而在西非则是石器和铁器并用。这个时期，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社会躁动的时期。例如埃及的“寨普”混战时期，罗马人从欧洲内陆，迁入意大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社会由采集、畜牧进入农耕，社会相继出现三次社会大分工：民族内部贫富分化，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开始瓦解，国家开始萌芽和形成。正是在这种社会躁动中出现了人们的大规模迁徙和战争。因此，西非地区铁器的冶炼和使用，为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进而促使氏族集团寻求更大的活动空间，迁徙到更有利的发展地区。同时，铁器的使用也使班图人的迁徙成为可能。铁器不但提供了在迁徙过程中扫除自然障碍，如砍伐森林，平整通道，等等，也为他们提供了优于其他氏族的武器和生产工具，便于在迁徙中战胜更强大的人群，如科伊桑人等，所以，班图人迁移的动因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多种因素综合促成的。多种因素还包括撒哈拉的沙漠化，柏柏尔人的南迁，压挤苏丹人南迁，苏丹人则压挤班图人南迁。班图人南迁延续千余年，一浪高似一浪，与整个非洲的柏柏尔人、苏丹人的迁徙浪潮是有关的。

奥立弗对人口激增理论和征服理论进行分析后，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在公元前3000年后，在萨瓦那和乍得湖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对土地带来的压力，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引起了班图人的向南迁徙；第二，原始班图人是一群已进入铁器时代的猎人和渔民，他们经水路越过森林，定居在森林的南部边缘地区，在当地他们引入并生产来自东南亚的农作物产品；第三，公元初前后，班图人由森林边缘地区对外扩张。奥立弗的结论使人口激增理论与征服理论相互补充，融为一体，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仍未抓住问题的根本。

前已指出，公元前500年，西非已进入早铁器时代，即金石并用时代。

（二）班图人的迁徙

国内外学者对班图人的迁徙作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认为：“讲原始班图语的地区接近于一条生态分界线，因此就居民们能加以开发利用的环境而言，是在比较富庶的地方。过剩人口的迁徙，至少是小规模地，可能在这种地方发生。另外，也有整个村落迁徙的情况，这是大约每隔十年左右，人们为了更靠近新开垦的土地而进行的搬迁。他们深入森林地带极其可能是个缓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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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学者则对班图人迁徙作了这样的描述：“班图人迁徙是以部落为单位陆续扩展开来的。他们一股一股地向前迁徙，各部落迁徙的时间和规模彼此不同，有时后来的一股压迫前驱的一股向前推进；有时后来的一股越过前驱的一股而前进；有时先后到来的班图人部落彼此融合成一个新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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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迁徙的路线十分复杂，但大致上可分为东、西和南三条路线。

西线：班图人最早向外迁徙是向西扩散。他们进入西赤道非洲，大约北起扎伊尔的北界，南抵安哥拉南界，西迄大西洋海岸，东至邻近大湖地区的广大地区。西迁的班图人一部分住在北部热带森林（称为北方部落或森林部落），另一部分人则生活在南部的草原地带（称为南方部落或草原部落）。北方部落从事原始农业，兼营采集和狩猎；南方部落主要从事农耕活动，西迁的班图人日后形成刚果人、隆达人、卢巴人、库巴人、赫雷罗人、恩哥拉人、姆庞格韦人等。他们也建立了一些国家，如刚果王国、隆达王国、库巴王国和卢巴王国等。

南线：向南迁徙的班图人数量最多。最初，马夸人和瑶人迁徙至鲁伍马河与赞比西河之间的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又进入坦桑尼亚南部；其后，绍纳人、卡兰加人和聪加人穿越马夸人和瑶人居住地区，迁入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的河间地带，其中绍纳人定居于津巴布韦西部，聪加人则生活在莫桑比克南部和纳塔尔最北部地区；再后，茨瓦纳人、科萨人和祖鲁人再次穿越先驱者的居住地，直抵南非，茨瓦纳人先向西南，后又折向南面，祖鲁人先北进，后又转向东南，进入纳塔尔北部，科萨人直指南方，在大菲什河地区定居下来。19世纪初，恰卡（1818—1829年）建立了强大的祖鲁部落联盟，其势力覆盖了南非大部分地区及莫桑比克的局部地区。当地的一些部落被征服，另一些部落则被迫北迁。

东线：东迁的班图人于9—10世纪抵达东非沿海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同移居的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混合，形成斯瓦希里人。他们生活在肯尼亚的蒙巴萨至莫桑比克的德尔加多角的沿海地带和附近的一些岛屿（如桑给巴尔和奔巴岛）。另一部分班图人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居住在坦桑尼亚境内，这些班图人包括尼亚姆维齐人、赫赫人、恩丁多人和姆本加人等。

（三）班图人迁徙对非洲文明的影响

班图人迁徙的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他们的足迹几乎覆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班图人迁徙对非洲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班图人迁徙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带去了先进的铁器锄耕农业文化，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研究表明，原始班图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他们掌握了铁器的制作和使用。因此，班图人足迹所至，铁器也被接踵引入。关于这一点，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范围与现代班图人分布地域基本吻合上，已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在东非和中非，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班图人制作的凹底陶器的遗址，被称为乌韦雷陶器。这类遗址分布十分广泛，从肯尼亚的东南部、维多利亚湖区、卢旺达、刚果东部，直至开赛、赞比西和林波波河地区，此外，在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帕尔和桑巴拉山区的边缘、中部的桑达维、西部乌干达边界以及靠近赞比亚边境的卡兰博瀑布等地，也发现了这类陶器。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知道班图人把铁器带入当地，使生产得到发展。在坦桑尼亚，第一批迁入的班图人在当时只有猎人和采集者居住的地区开辟出农田。研究还表明，铁器不仅在比较空旷地带使用，而且也在比较潮湿、肥沃和适宜于种植香蕉类作物的地区得到推广。铁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伊·基曼博总结道：“如果没有铁和香蕉，要开发像农圭、布哈亚和乞力马扎罗南部坡地等现在坦桑尼亚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铁器代替石器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它还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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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迁入南部非洲，也使当地进入了铁器时代，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主要是：食品生产、冶金、制陶和半永久性的村落（村落里的房屋用树枝和木棍做成框架，然后再抹泥盖成）。这些文化特征在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中普遍存在。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广泛，在赞比亚南部、安哥拉、马拉维、赞比西河以南地区（津巴布韦、斯威士兰和南非等），都发现了这类遗址。经研究表明，南部非洲早期铁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明显不同于它的晚石器时代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班图人在进入南部非洲后，铁器文化已得到充分发展。所以班图人带入的铁器文化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要远远高于南部非洲晚石器时代的原住民。例如，班图人在迁入南部非洲之前已掌握了较高水平的冶金术，而当地人却甚至连最起码的冶金知识都不懂。十分明显，班图人的迁入把更高级的铁器文明带入南部非洲，有力推动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对半永久性村落的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种相当程度上以食物生产为基础的经济，而少数铁锄和大量磨石的发现，则又说明农业已经获得一定发展，对一些遗址中出土物品的研究更证实了这一点。出土的作物中已发现有南瓜、豆子、谷子和高粱等品种。家畜的遗骸发现得更多和更广泛，其品种主要有绵羊和山羊。

铁器的使用所引起的生产发展，必然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对坦桑尼亚西部的乌文扎发掘的两个古代盐井的研究表明，盐和铁的贸易以及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在铁器时代已经开始，在对南部非洲的卡穆祖洛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近似长方形的木麻结构房屋的痕迹，在其中一间房子里还发现了外来的玻璃，这些发现说明公元7世纪时，内陆与沿海地区已发生了贸易的往来。

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不但把自身的文明传播到各地，同时，他们也向各地居民学习。班图人每到一处，都能较快适应当地环境，学习对自己有用的生产技术，例如，班图人南下林波波河，很快与当地居民科伊桑人融合，班图人在当地不但使用铁器，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学习科伊桑人石器时代的畜牧生产，两者经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南部非洲社会前所未有的农牧混合经济，从而使生产得到新的发展。

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而班图人与其他各族的交流和融合，更推动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产生。在一些地区，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出现了早期国家组织，如古代刚果国、隆达国、安哥拉王国、布干达王国和莫诺莫塔帕王国等等。据估计，班图人在赤道周围以及赤道以南非洲，先后建立过大小不等的三十多个国家，从而涌现了不少闻名于世的班图文明。

二、独立产生的班图文明

散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图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各种文化，它们是非洲黑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伊费—贝宁文化

从冈比亚河口沿几内亚湾至喀麦隆火山的滨海地带，是一片宽阔的热带森林区。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生活在当地的约鲁巴人与外界的联系十分稀少。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创造了著名的伊费—贝宁文化。

早在远古时代，约鲁巴人就居住在今尼日利亚的西部和西南部。他们最早的定居点就是伊费（考古学家对伊费城内伊塔—耶莫遗址中出土的木炭进行了放射性炭素测定，测出时间为公元960—1160年，它比约鲁巴其他城市废墟中出土的木炭的年代都要早）。11世纪，约鲁巴人在伊费建立国家，开国君主是奥杜瓦瓦。约鲁巴人的传说说：“最初，大地被水淹没，至高无上的神奥洛伦用一根链子把他的儿子奥杜瓦瓦从天上放了下来，让他随身带着一撮土、一只小公鸡和一枚棕榈果。奥杜瓦瓦把这撮土撒在水面上，那只小公鸡用爪子一扒，它就变成了土地，棕榈树就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了。”
 
[6]

 奥杜瓦瓦带领人民垦荒种田，烧制陶器，建筑城市，使国家富强起来。奥杜瓦瓦有15个儿子，除幼子奥兰延留在身边外，其余的均被派往外地建立新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奥伍、克图、萨贝、波波、贝宁和奥约等。于是，逐渐形成了以伊费为宗教中心并政治上对伊费具有松散的臣属关系的一系列约鲁巴城邦。约鲁巴国家一般都不大，只有一个首府，一个或几个下属城镇。城市四周筑有牢固的城墙，城墙之外修有土墙、壕沟。城邦各有一个国王，约鲁巴人称之为“奥巴”或“阿拉芬”。由于伊费是约鲁巴国家发源地，伊费国王又作为约鲁巴国家的宗教领袖，因此其地位更高些，被称为“奥尼”。各约鲁巴城邦国家均需向伊费国王进贡，在称王加冕时也需得到伊费国王的同意。

贝宁是约鲁巴城邦国家之一，位于伊费的东南方向，建于9世纪至12世纪下半叶，已先后有31个君主相继执政。1170年。贝宁人民推翻暴君统治，要求伊费国王派人治理该国。据传说，贝宁人“派一名使者去见伊费伟大而最贤明的君主奥尼·奥杜瓦瓦，请求他派一个儿子来做他们的君主，因为贝宁人感到形势正在每况愈下，需要有一位贤明的君主。奥杜瓦瓦为了考验贝宁人在照料他儿子方面的能力，首先给贝宁的酋长送去七只虱子，叫他们加以照料，并在三年后把虱子再送回来。他们履行了这个条件。当酋长们把这些虱子送回给奥杜瓦瓦的时候，他看到虱子都长大了，大吃一惊，他激动地说：‘像虱子这样小的害虫都能照顾的人，无疑能照顾我的儿子。’于是就派去奥兰延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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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贝宁每一位国王即位都要经伊费国王的确认，贝宁国王也被称为“奥巴”。贝宁国王继承了伊费王室的血统，两者关系比较紧密。奥兰延及其后继者注意吸收伊费文化，比如1400年继位的贝宁国王郭拉就迎请伊费宫廷艺术家伊格哈在贝宁传授青铜铸雕艺术，使贝宁人不久就熟练掌握了铜雕艺术的技巧。贝宁于15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之后逐步衰落。

约鲁巴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伊费—贝宁文化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伊费—贝宁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赖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约鲁巴人以农耕生产为经济基础，他们使用铁器农具，主要种植薯蓣、小米、玉米和棉花、豆类作物。土地归公社集体所有，父系家族伊迪莱[Idile]享有土地使用权和世袭权。男性在田间从事农业生产，妇女在家干家务或把农产品送到市场出售，在土地占有上存在着一种特权形式，而“宫廷土地”，包括国王的住地和农田，公社成员无偿地承担这种土地的劳动。土地上的收入被认为是公共财产，用来支付国家的管理费用。约鲁巴城邦已有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俘和债奴，但后者仍享有人身自由。奴隶劳动主要用于农业。约鲁巴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手工业制品，诸如陶器、纺织品、皮革制品、染料、手锄、斧子和弯刀等，都享有盛名。工艺品通常是定制的。熟练技工被国王召去为他们制作工艺品。由于产品的丰足也促进了贸易的活跃，热带森林边缘地区与西非内地的长途贸易的产品，经由撒哈拉商道运来的产品和当地出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都在市场上交换。柯拉果、象牙和奴隶可能是伊费输出的主要商品。“奴隶贸易也很可能仍然是伊费财富的主要来源”，把奴隶制“看做是伊费艺术兴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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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的产品交换促进了货币的出现，货币种类颇多，有贝壳、金属、盐块、铜、铁和布等。

从现已发现的伊费文化的作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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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准。早在公元前后，著名的诺克文化向南传播到几内亚湾沿岸的热带森林地区，约鲁巴人受到这种影响，它的艺术品明显带有诺克文化的痕迹。伊费文化的作品在对人物像的眼睛、四肢和躯体的处理手法上与诺克文化是相同的，在人物像上也饰有精致的念珠。然而，伊费文化并不是诺克文化的拷贝，它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把上述两种文化的作品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从作品种类来看，诺克文化的作品是清一色的赤陶雕塑，而伊费文化的作品除赤陶雕塑外，还有铜雕、石雕和木雕，作品种类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从作品的艺术风格上看，伊费文化的作品具有独特风格。1949年，伯纳德·法格在距伊费不远的阿里比的墓穴中发现三尊赤陶人头像，其中一尊是完全的自然主义风格，而其他二尊则截然不同。威廉·法格评论说：“在伊费文化中有一种奇怪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中极为罕见。纯自然派艺术与几乎是纯抽象派艺术在同一文化中共存。这种现象在欧洲古典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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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从作品表现形式和手法上，伊费文化的作品更具多样化，以赤陶作品为例，伊费文化的赤陶作品的尺寸从8厘米大小直至真人一样，赤陶雕像除人头像外，还有公羊头像等。这些作品造型正确，手法精细。作品不但反映出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理想，而且表现了当时艺术大师们高超和熟练的技艺。

在伊费文化的作品中，除赤陶雕塑外，木雕和铜雕也值得一提。德国学者利奥·弗罗贝尼乌斯于1910年访问非洲时发现了伊费的木雕作品，其实，早在18世纪末，英国军队洗劫伊费时，就已从伊费王宫中抢走了许多木雕制品，并被运回英国。伊费的铜雕作品与赤陶雕品的艺术风格十分相似。在提及铜雕作品时，有必要指出当时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失蜡法”这一历史事实。所谓失蜡法，是一种铸造的工艺方法，伊费的工匠先用陶土制成模坯，在模坯上浇上一层熔化的蜡，待蜡液冷却凝固后，在蜡模上进行艺术加工，然后再涂上陶泥，同时在下部留一小孔。陶泥干燥硬化后，把它放入罐中加热，蜡受热熔化，从小孔中流出，再往孔中注入青铜液，待青铜液冷却，敲去外面的陶土，青铜铸件便制成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细加工，可制作出各类铸铜雕品。失蜡法历经岁月，在当今铸造工业中仍广泛使用，只是工艺和设备更先进。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可以说，伊费文化确实已具有很高的水平。

伊费文化衰落后，贝宁文化崛起。贝宁文化与伊费文化有血缘上的联系，根据考古材料，在伊费派王子去贝宁之前，伊费的铸铜工艺已经传入贝宁，但从两类作品的种类、范围、数量和艺术水平分析，贝宁文化不但是对伊费文化的继承，而且是对伊费文化的发扬和发展。一位当时访问过贝宁的荷兰商人曾报道说：“（贝宁）王宫中有高大的房屋和许多漂亮的长方形游廊，其规模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相差无几，它们由高大的柱子支撑，柱身从上到下镶上了铜料并绘有军事场面的画。……屋顶均有作为装饰的小塔，其中置放铜雕鸟雀，它们张开双翼，做得极为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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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的工匠学习了伊费的铜雕工艺后，掌握了其制作技巧，铜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贝宁，从事铜雕的匠人住在国王指定的住区，他们的创作活动受到国王的监督。工匠们的作品主要为国王歌功颂德，作品题材也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因此，贝宁的铜雕作品尽管在制作水平上十分出色，但作品题材却比较狭窄，这是贝宁铜雕艺术的美中不足之处。专家们认为，贝宁匠人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生活环境中，从事单一的宫廷艺术，从而缺乏与外界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进行交流，最终导致了这一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贝宁文化的作品种类与伊费文化相比，呈现多样化，除赤陶雕像、铸铜雕塑、木刻和石刻之外，还出现了骨刻作品，在贝宁，15、16世纪时，象牙雕刻已十分发达，国内有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家族，他们为国王及显贵们创制了大量象牙雕刻作品，这些作品包括面具、臂饰、手镯、脚饰和动物雕像等。17世纪，贝宁的象牙雕刻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更为强烈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至18世纪，贝宁的象牙雕刻依然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其作品创作风格虽有变化，但其制作工艺和技巧更趋成熟，作品反映贝宁文化时代黑人艺术家们非凡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

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是约鲁巴人民的伟大创造，同时也是当时约鲁巴各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生活的真实写照。例如，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作品中有大量的人物和动物雕像，人物雕像与当时祖先崇拜习俗有关，根据伊费和贝宁的家族制度，家长为一家之长，国王为一国之主，因此人物头像多数为国王或某一家族家长，这些头像通常在宗教祭祀仪式上使用。动物雕塑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图腾崇拜，国王头像下雕刻一些动物（狮、象和豹等），表示国王像这些动物一样强大有力。又如，大量的王宫中的浮雕既有国王、大臣和军队将领的人物像，也有战争和狩猎的场景，浮雕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宫廷生活，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况，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的作品充满了非洲黑人艺术的特色。各类作品都表现了非洲黑人艺术家独特的审美观点，人物雕像是清一色的非洲黑人形象，毫无疑问，伊费文化和贝宁文化是约鲁巴各族人民独创的非洲文化，它不但是非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世界文明也是一种重要贡献。

（二）刚果文化

班图人迁徙后建立的一个强大国家是刚果王国，刚果的班图人属于班图人西支核心集团。在刚果的开赛省和利奥波德维尔省的早铁器遗址，发现了凹类陶器。班图西支最详细的考古知识来源于沙巴，其中有桑加和卡米兰巴等，出土了锄、斧、锁链、镯子、腰带、项圈等等。据传说，14世纪后半叶，刚果王国的开创者尼米·卢克尼是个铁匠，先定居于刚果河下游的北岸的马云贝，他又率部属渡过刚果河，进入刚果高原，他与当地土著姆崩杜族联姻，壮大了实力，并对外扩张，建立了刚果王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刚果王国进入极盛时期，领土北达刚果河北岸，西抵大西洋，南起洛热河，东至宽果河。四周的邻国，如罗安果、马汤巴、恩东戈等国，都不同程度承认刚果王国的宗主权，并定期进贡，可见，刚果王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已超出了它的国界，并渗入到邻近地区。

在行政区划上，刚果王国分为六个省，南部的姆庞巴（首都所在地）、索约和姆邦巴（现安哥拉境内），北部的姆庞古和恩松迪（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以及东部的姆巴塔（今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在各省之下，又设有区和村。在政治上，刚果王国实行中央集权制，以国王为首的贵族集团控制着国家权力，国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王权是神圣的，历代国王的陵墓都建在首都附近，从来就是顶礼膜拜的对象。国王号称为“恩赞比—姆庞古”，意为至高无上的神灵。他享有施巫术和念咒语的权力。国王的特殊象征有：一具带鼓的头饰，一副铜制或象牙制的手镯，一只收税钱袋和一把方凳形宝座。国王指定“恩可迪—安加玛”（首相）及各省总督，这些官员一般都是他的近亲，在国王周围，有一批中央行政官员协助其工作，他们包括宫廷总管、大法官、税务官兼国库、警察总督、传令官和高级祭司等。此外，六省的总督组成的委员会为国王提供咨询。每位总督同时兼任中央有关部门的职务，如管理商业等。地方（区和村）行政官员负责税收、征兵和维持地方治安。为确保国王的政令畅通，在首都及各省之间广设驿站，使国王的命令迅速下达和及时执行。

刚果王国的居民主要以务农为生，他们中大部分成员是部落自由民。土地属于部落所有，由部落把土地分配给其成员耕种。部落成员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贡赋上交村长。部落成员除耕种自己土地外，还得为村长代种土地，为部落耕种公共耕地。公共耕地的收获归国库所有。农业生产中的作物主要有甘薯、木薯、香蕉、玉米和高粱，生产工具使用铁制锄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主要从事农耕，男子则从事开垦荒地，建造房屋及一些手工业生产，诸如制陶和编织等。由于铁器在生活和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因而铁匠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

刚果王国的贸易十分活跃，首都通往各方的贸易路线引人注目，其中有运输海盐和刚果南部产品（如鱼、陶器和柳条制品）的商路；有运输马莱博地区产品（如酒椰和陶器）的商路；有运输姆班巴的铜和产自河流瀑布以北地区的铜和铝的商路；有运输马汤巴地区产品的商路；有运输罗安达地区货物的商路。

刚果文明是使用铁器的锄耕农业文明，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其特征。

刚果王国在恩赞加·库武及阿方索一世在位时期，国力十分强盛，其后，因外患（西方殖民势力的渗入）内乱（国内争权夺利斗争不断），国力逐渐走向衰弱。

（三）大津巴布韦文化

大津巴布韦文化，包容从赞比西河至林波波河，从卡拉哈里沙漠至印度洋的津巴布韦的这一地区，包括现今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部、博茨瓦纳东部和南非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的最早居民是处于晚石器时代的科伊桑人，他们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约在公元100年，一股班图人从刚果河盆地陆续迁徙至此，班图人的抵达给当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把铁器文明传入当地，使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大变化，当地居民逐渐学会采矿、冶铁、农耕和建造茅屋等技术。

公元940年前后，班图人中另一支讲绍纳语的绍纳人迁入津巴布韦地区，绍纳人已处于铁器时代晚期，他们虽仍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但农业与牧业的结合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基础。绍纳人的进入推动了当地向铁器时代的晚期文明过渡，经济得到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社会成员开始出现分化，津巴布韦国家最终形成。

“津巴布韦”一词源于绍纳语，意为石头建筑。绍纳人精于用石头为材料建筑房屋，他们渡过赞比西河进入津巴布韦地区后，先后建造了一批石头建筑物。经考古发掘和勘察，至今发现这类石头建筑约有500多处，分别分布在从安哥拉到莫桑比克，从德兰士瓦北部到津巴布韦北部的广大地区，在这类建筑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壮观的一处，被称为“大津巴布韦”。它位于哈拉雷以南300公里处，紧靠哈拉雷至约翰内斯堡的公路，现已查明，“大津巴布韦”正是绍纳人津巴布韦国家的首都所在地。“大津巴布韦”用90多万块花岗巨石砌成，石头城内包括内城和卫城两个部分，内城是一个由稍呈弯曲的石墙围成的椭圆形建筑，东墙高9米，另三面墙高6米，墙底部宽约5米，顶部宽度为2.5米。内城占地宽为900米，长为700米，内城的西南、正北和东北方向各设有门洞。进入东北方向的门洞不远处就有一座高约3米的石墙，这堵墙与其他几处断墙相连接，形成了若干院落，呈现出纵横交叉、通道弯曲的景观。此外，还有一座高11米、底部直径约6米、顶部直径约2米的圆锥形石塔。卫城建于高约700米的山顶之上，全长244米，高达15米，其中一段建于一个岩石嘴上，垒砌石块与天然岩石浑为一体。城墙之下的通道仅能通过一人，在卫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宽阔的谷地，谷地上有一些零星而低矮的石头建筑。

“大津巴布韦”的建筑用当地花岗岩石块堆砌而成，石块之间不抹灰浆。建筑构思之精巧，技术之高超，均堪称一绝。研究表明，石块取自经历数百万年风化而从母岩中剥落下来的石板，取制石板的方法是，用火烤热岩石，在确定处泼上冷水，急剧的冷却收缩使石头出现断裂。“大津巴布韦”的建筑用堆砌的方法，拐角处将一道墙靠在另一道墙上，彼此并不咬合，门洞也用石板作为横梁加以构筑。“大津巴布韦”遗址耸立在荒凉的田野上，显露出一种庄严的力量，给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象。

“大津巴布韦”是何人所建？一些西方学者带着强烈的种族偏见，认为非洲人不可能建造如此的惊世之作，他们推测这是外来人（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波斯人或所罗门王派来的使者）所为。然而，上述看法很快被推翻，1905年，考古学家戴维·兰道尔—麦基弗考察了南罗得西亚的七个遗址，他得出的结论是，大津巴布韦和其他同类遗址都起源于非洲。他指出，在建筑式样上，“不论是军事的或住家的，都没有东方或欧洲的任何时期式样的痕迹”，“住宅的特征毫无问题是非洲的——这些住宅包括在石头废墟中，并构成了废墟的重要部分”，而且“从住宅中发现的标本来检查，其艺术与制造都是典型的非洲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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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后，英国协会再次派出考古学家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实地考察，汤普森在其著名的考察报告《津巴布韦文化》中再次肯定了麦基弗的结论。她指出检查了从各个角落收集来的全部已有的证据之后，还没有一件是不符合班图根源和中世纪时期这种证据的。”她坚定地表示：我“坚决不同意一再提出的调和性的意见，即津巴布韦及同类的建筑是当地工人在一个‘优秀的’外来种族或监督者指导下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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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学者们艰辛的考察和研究，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在公元5世纪前后，来自北方、已掌握制铁技术的一支班图人到达此地，他们建造了最初的建筑；绍纳人迁徙至津巴布韦中部后，占据了大津巴布韦，并在13—14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1420年，绍纳人的一分支卡兰加人建立莫诺莫塔帕国家，仍定都津巴布韦。津巴布韦国家瓦解后，在其国家的西南部先后建立了托尔瓦王国和罗兹韦王国，都继承和发展了大津巴布韦文化。由此可见，尽管各时期居民组成有所不同，但他们恰恰都属于班图族，是当地的非洲人，因此，津巴布韦文化实际上是班图人长期积累的文明成果。

通过对大津巴布韦遗址及相关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有个粗略的了解，首先，绍纳人进入津巴布韦后，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一种农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农牧混合经济，在古城附近及今津巴布韦东部山区的英汤加，都发现古代的梯田和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水渠，河谷地带种植谷物和粟，这说明当时的农业已比较发达。在大津巴布韦卫城外一堆垃圾遗物中发现了大量骨头，其中95%是牲畜骨头，其年龄不足30个月。这类牲畜骨头在其他遗址中也有发现。这些证据又说明当时的畜牧业也同样比较发达。当时人们已可以经常宰杀过剩牲畜，一则供当地居民食用，二则还可用于出口。其次，从遗址中发掘出了阿拉伯玻璃、近东陶瓷、印度串珠、石瓶、骨制品、金银装饰品、铜铁制品和铸造十字形铜币的泥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文物中还有许多中国瓷器的残片，数量达上百片之多。品种繁多的商品说明当时的对内或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主要是绍纳人于公元1100年前后充分利用自己地处内陆产金地至沿海的商路的优势之故。再次，绍纳人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增加，社会成员中，酋长握有分配财富之权，他除获取一份与其他部落成员相同的财富外，还利用职权，把部落的公共财富占为己有。社会由此出现贫富，从遗址中可以看出，富人的茅屋一般建于山顶，与一般部落成员的茅屋相比，更加高大坚固，屋外还有花岗石片堆砌而成的围墙。第四，宗教在绍纳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大津巴布韦遗址中发现一个圣坛，是向神灵献祭、祈求神灵保佑时用的。绍纳人中流传这样的传统观念：已故酋长的亡灵可以成为本部落的神灵，而后继酋长则可通过本部落神灵与最高神灵发生联系，绍纳人的最高神灵是姆瓦里，他权大无比，掌握着绍纳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酋长能够通神，因此他在部落中享有崇高的权威。正是这种宗教力量，使部落酋长成为一方的统治者，绍纳人社会因此向国家组织的道路发展。

在大津巴布韦遗址中，不仅显示了绍纳人高超的建筑技能，也显示了他们高超的艺术才能。在城墙上装饰有雕刻精美的皂石鸟和附有美丽图案的独石柱。皂石鸟“可能曾被术士所用，它的工作就是诠释钓鱼鹰的喊叫”。
 
[14]

 遗址内还发掘了各种雕刻的容器，特别是精美的皂石碗。这就说明当时津巴布韦人有较高的艺术和审美能力。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绍纳人社会由部落向国家组织演化。14世纪初至15世纪中叶，津巴布韦国家进入强盛时期，它不断对外扩张，使津巴布韦文化也传入他乡，类似大津巴布韦的石头建筑也散见于邻近地区。

（四）马拉维文化

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地区，它包括中南非高原东南部的大部分，以及东非大裂谷的南部，后者由马拉维湖和希雷河谷地组成。

马拉维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是卡富拉人，他们住在洞穴里，主要依靠狩猎和捕鱼为生，也进行一些农耕生产。13—16世纪，班图人中的一支菲里人迁徙至马拉维。与尚处于石器时代的卡富拉人相比，菲里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菲里人高大健壮，他们掌握了冶制铁器技术，使用铁働、铁箭和很精制的宽刃矛。菲里人既从事农耕，又饲养牲畜，还精于猎象。因此，菲里人很快征服了卡富拉人，成为当地的统治力量。菲里人把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带入马拉维，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由于菲里人善于贸易，他们输出象牙、毛皮，进口串珠和布匹，加之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菲里人手中。在此基础上，菲里人于16世纪后期建立了马拉维王国，16世纪末期，穆祖拉国王在位时，马拉维王国国力强盛，其疆域南抵赞比西河附近，东至希雷河两岸，北达卢安瓜河。

马拉维王国实行层层分封的等级统治，统治集团分为四级：国王（亦称卡龙加）高居在上，国王之下，是由国王分封的各封地上的领主，领主之下为各地酋长，最低层是各部落的头人。由于马拉维王国尚没形成一套严密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因此各级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国王为控制全国，往往把宗教作为一种有效工具。

在马拉维王国，居民信仰传统宗教，其基本内容是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和对首领的崇拜，具体讲，即对火、水和祖先神灵的崇拜。

“马拉维”一词源于契奇瓦语，意为火焰。由于火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形成了菲里人对火的崇拜。菲里人从事农耕，每当旱季即将结束时，农夫总要放火烧荒，以便垦荒种田。菲里人也从事狩猎，在缺乏有效的狩猎工具的条件下，猎人们往往采用放火烧林的办法来获取更多的猎物。火在人类生活中显得如此重要，又如此神奇，使菲里人对火产生了一种崇拜。他们认为，火与人的生命过程息息相关，火具有把人从一种生命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生命状态的特殊功能。因此如果没有火，人就无法成长壮大，人死后的亡灵也不能超度升天。为此，进入青春期的人或亡者的茅草屋及其生活用品都要付之一炬，同时，要举行化装神鬼戏的仪式，仪式结束后，所使用面具也得投入火中。在菲里人的生活中，酋长被认为具有守护火种并使之永不熄灭的能力，酋长在火庙中获得神圣的力量，他因此而得到部落其他成员的敬仰和支持。酋长在火庙中履行的一项重要仪式就是给进入青春期的少女分发芦苇草垫，这种芦苇草垫象征着女性的生育力，少女一旦不能得到它，无疑就意味着丧失了生育能力。酋长一旦去世，火种将随之熄灭，失去了火，社会就进入了无秩序的战乱状态。只有当新酋长继位回到火庙，火焰重燃，国家才得以太平。菲里人还认为，借助火和已故酋长的灵魂的结合，可以向天求雨，每逢旱季结束，菲里人便放火烧荒，滚滚浓烟腾空而起，与已故酋长的亡灵共同升天，烟云因酋长亡灵的作用转化为雨而普降大地。火在菲里人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致在马拉维王国，臣民向国王交纳的贡税中专门包括一件物品：红羽毛。因为红羽毛象征着火，十分明显，对火的崇拜不但注入了菲里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与崇拜火并存的是崇拜水。水，尤其是雨水，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紧密相关，没有水，农作物无法生长，人亦无法生活。菲里人对水的崇拜集中表现在对雨神的崇拜，他们认为，降雨是由本部落祖先的灵魂决定的，为此，在王宫中专门设有祈雨法师——姆博纳，姆博纳被认为可以直接向祖先的灵魂提出降雨的要求。

菲里人对火与水的崇拜，几乎都与对祖先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祖先神灵是向上帝求情的最有效的途径。然而，在人世间，只有国王一人可接近祖先的神灵，国王可恳求祖先神灵保佑国家太平，风调雨顺和人民富庶。正因为如此，国王具有神奇的巫术能力，他的诅咒可使受咒者陷入绝境。

马拉维王国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必然产物。这也是人类社会在漫长发展进程中普遍出现的现象。然而，这种崇拜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比如，菲里人所崇敬的祖先神灵，实质上仅仅只是国王或酋长的代名词而已。

（五）马蓬古布韦文化

马蓬古布韦文化是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文化，它是班图人迁入南部非洲后所创造的。

马蓬古布韦文化因对马蓬古布韦山的考古发掘而得名。该山位于北德兰士瓦，在南非与津巴布韦交界的林波波河的南岸。1932年，一位名叫范格兰的农民勘探者登上马蓬古布韦山，发现了金珠子、环饰、镀金碎片、犀牛骨和人的遗骨等物品。消息传出后，范里特娄博士率考古队赴当地发掘勘探，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发现。马蓬古布韦是深入了解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极其重要的历史遗址。

早在公元8世纪初，班图人迁入南部非洲，以及与马蓬古布韦文化有密切关联的地区（今马塔贝莱兰的西南部、博茨瓦纳的中东部和德兰士瓦的北部），最初的主要居民是齐佐人，之后，豹地人进入津巴布韦西南部，并排挤了原先居住在这里的齐佐人，许多齐佐人迁往他处。11世纪，与豹地人有血缘关系的古曼耶人在津巴布韦北部定居下来。豹地人和古曼耶人是绍纳人的祖先，他们当时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豹地人和古曼耶人使用铁器，从事农耕，从遗址的粮仓和储粮陶罐分析，他们已经掌握了种植谷物的生产技术。豹地人和古曼耶人同时也从事畜牧业，这一带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牲畜（绵羊、山羊和牛）的骨骼，表明他们饲养牲畜已达到一定规模。南部非洲铁器时代的各个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共同文明，即“班图牧牛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内涵是：男子承担政治任务，重视祖先神灵保佑，以及牛在其中发挥媒介作用。在这种文化体系中，牲畜是男人的产业，是财产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男人获得妻子的主要手段，也是男人成功、地位和权力的主要基础。这种文化在南部非洲遗址中程度不同地得到验证。在遗址中，男人活动的庭院位于居民点的中心部位，它紧靠头人的畜栏，头人及其他重要人物死后就埋在畜栏之中。在这一区域内，还建有公共地下储粮仓，以防饥荒时之用。妻子们所住茅屋分布在中心区域的四周，其位置按丈夫地位不同而不同。单身汉们的住宅也根据社会地位而各不相同，在单身汉住区中，男、女单身汉各住一侧，公共和世俗的活动地点被安排在居民点的前方，而私人活动和祭神活动则安排在居民点的后面，班图牧牛文化显示出牲畜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这是南部非洲独有的特色文化，也是非洲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在中部非洲，班图人很少饲养牲畜，而东部非洲的班图人虽饲养牲畜，但牲畜与政治也不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

班图牧牛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逐渐演变。具有班图牧牛文化特征的齐佐人、豹地人和古曼耶人散居南部非洲各地，其中较大的居民点是齐佐人居住的施罗达和豹地人聚居的K2
 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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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文所述，最早的遗址中，畜栏位于居民点的中心区域，头人们死后也葬于畜栏。但随着生产的进步，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自沿海地区的商品不断涌入，在外来商品中，黄金、象牙、布匹和玻璃珠等物品由于易于保管和收藏，其价值上升，日益取代了昔日的牲畜。对公元11世纪时期K2
 遗址的研究，发现畜栏已被搬出了中心区域，班图牧牛文化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之后，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K2
 地区已难以容纳众多人口，人们迁往附近的马蓬古布韦山，以寻求更广阔的生活空间。马蓬古布韦遗址表明，它在空间格局的安排上，与K2
 又有不同之处，比如，国王住在山上有石头围墙的住宅之中，在国王住宅中发现了两块中国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珍贵的青磁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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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及上层人物死后埋于山上，而不是葬于畜栏，社会下层都住在山下的边缘地区，于是，在马蓬古布韦山区形成了这样的住宅格局：马蓬古布韦山为国王住区，附近小山头可能是一些社会上层人物的住区，山下的低洼地则为普通百姓的居住地。

马蓬古布韦文化表明，生产的进步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其交换的商品，除上述者外，还出土了公元1100年的纺纱圆盘，这是东非沿海早已有的手工技艺。这也许标志着手工业专业化的开端。另外，还出土了用黄金箔片制成的王笏，用来象征富有者的身份。众所周知，即使是最简单的贸易活动中，商品交换也会对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产生腐蚀作用，成为破坏原始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腐蚀剂。社会财富增加后，社会出现贫富，社会成员开始分化，黄金等物品作为财富的标志逐渐排斥和取代了昔日牛的地位。酋长和头人利用特权，积聚财富，成为富者；一般社会成员趋于贫困，阶级逐步形成，班图牧牛文化趋于解体。从本质上讲，马蓬古布韦文化既是班图牧牛文化的继续，又是它的发展。马蓬古布韦文化是班图人在生产和贸易发展后创造的一种文化，它已显示了阶级社会的端倪，是班图人文明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马蓬古布韦文化对外传播后，对南部非洲的文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以马蓬古布韦为代表的班图牧牛文化价值观，居住布局，对祖鲁人、斯威士人和马塔贝勒人社会都起过作用。学者们在对大津巴布韦遗址的考察后认为，该遗址中许多地方明显带有马蓬古布韦文化的痕迹（比如建筑的格局、对养牛的重视等），甚至认为“津巴布韦文化发源于此，而不是发源于大津巴布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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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马蓬古布韦文化在南部非洲黑人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三、恩戈尼人的北迁

（一）祖鲁王国的兴起

公元5世纪，班图人继续南迁，进入德兰士瓦高地，10世纪，扩散到纳塔尔的德班地区，15世纪末，已分散至奥兰治中部、纳塔尔南部和开普地区的东部。

班图人中的一支——恩戈尼人散居在德拉肯斯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海岸地带，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很好，不但土壤肥沃，降雨充沛，而且没有萃萃蝇和疟疾之害。因此既可农耕，又可畜牧，具有发展农牧混合经济的良好的自然条件。在公元16世纪后引入的美洲高产玉米，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8世纪末19世纪初，恩戈尼人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外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渗透和入侵，南部非洲居民的生存受到威胁。为抢占土地，白人进入菲什河与桑德河之间的楚尔费尔德地区，并发动了驱赶当地居民科萨人的“卡弗尔战争”。科萨人被迫大批逃离家园，迫使恩戈尼人把定居点退回到菲什河。18世纪末，葡萄牙人占领了德拉戈加湾地区，使恩戈尼人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恩戈尼人只有联合起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才能更有效抵御来自外部的挑战。在恩戈尼人内部，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社会财富的增加加速了社会成员的分化。少数人通过贸易致富，一些酋长也借助手中权力来积聚财产，他们成为社会中的富人，富人通过借贷等手段，在经济上支配其他社会成员，并在政治上逐步确立了统治地位，社会分化引起内部争斗和动乱。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恩戈尼人逐渐形成三大部落联盟：即丁吉斯瓦约领导的姆塞恩瓦、兹威德统率的恩德旺德韦和以索布扎为领袖的恩格瓦纳。

在三大部落联盟中，值得一提的是姆塞恩瓦的首领丁吉斯瓦约。丁吉斯瓦约就位之前，多次外出旅行，曾抵达迪阿果阿湾和布法洛河流域，途中所见所闻令他深感英葡殖民者侵略势头之逼人，从而认识到恩戈尼人团结和强化经济、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继位后，建立了一个有100人做工的皮革加工场，组织商队运输象牙、皮毛和牧畜，向葡萄牙人出口，积极发展木雕工艺，生产牛奶盘、枕头、长柄木勺等，运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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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征服或联合了三十多个部落，组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他推行军事改革，一改以往由酋长征募、训练和统率士兵的传统，将下属各部落中20—40岁男子集中起来，组成同龄兵团，由固定的军事长官进行训练和领导。这项改革不但使丁吉斯瓦约直接控制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而且也剥夺了各部落各立门户、自拥武装的权力。丁吉斯瓦约的改革有利于部落联盟的巩固和发展，也推动了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的过渡。

南部非洲传统上与非洲东南部沿海地区存在着贸易往来。由于丁吉斯瓦约鼓励和积极参与对葡贸易活动，使位于蓬戈拉河上游的恩德旺德韦部落联盟被排斥在贸易之外，后者力求寻找出路，在其领袖兹威德率领下，首先击溃了蓬戈拉河的恩格瓦纳部落联盟，并于1817年发动了对姆塞恩瓦的攻击，于是“姆菲坎”战争由此开始。

“姆菲坎”（Mfec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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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最初是因三个班图人部落联盟为争夺贸易控制权而爆发。这场战争因祖鲁人的崛起而扩大了其范围。祖鲁人原先只是一个数千人的小部落，被丁吉斯瓦约征服后，其首领森桑加科纳受到丁吉斯瓦约的保护，前者的私生子恰卡也随之投奔丁吉斯瓦约的麾下。恰卡是森桑加科纳与兰杰里部落女子兰娣所生。因未婚先孕，母子被迫回到兰杰里部落，因而在生活中备受族人歧视。恰卡16岁为人放牧，22岁应征入伍。他作战骁勇，很受丁吉斯瓦约的赏识。1816年，森桑加科纳身亡，恰卡受命返回祖鲁部落，继承酋长职位。姆菲坎战争爆发后，1817年丁吉斯瓦约率部迎战兹威德，遭到伏击后被俘遇害。姆塞恩瓦军队处于慌乱之中，奉命前来支援的恰卡及时果断地平息了事态的发展，并成为姆塞恩瓦的首领。

恰卡在丁吉斯瓦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行改革。在军事方面，他在保留同龄兵团制的同时，舍弃了以往在临战时才召集士兵训练的做法。他把士兵从各部落抽调出来，集中进行经常性训练，每600—1000名士兵为一团队。团队中的士兵分为新兵、战士和老兵三类，男性从12岁开始接受军事训练，16岁入伍为新兵，18岁正式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成为战士，战士在35岁以前不准结婚。军官由老兵担任，军队中一律讲阿马祖鲁语。为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恰卡对武器和作战的战术进行改进，他用短柄刺矛和兽皮制成的宽大盾牌替代了长柄投掷矛标和小盾牌，以利于战士们进行面对面的白刃战。他创造了公牛角战阵，军队主力密集于中央，左、右两侧各部署一个团队，两侧团队均由年轻人组成，头缠巾带，插上羽毛，盾牌上制有统一的图饰。一旦与敌接触，两侧团队迅速从左、右两面包抄，中央主力全力出击，形成合围之势。在作战中，勇敢者立功受奖，反之受罚，奖罚分明。在行政管理方面，恰卡采取措施削弱部落酋长的势力，被征服的部落，恰卡直接派遣亲信取代原来的酋长，对于其他传统的部落酋长，恰卡把他们的权力仅限于执法之类的范围之内。他放弃了酋长会议议事的方法，而以军队司令官为其顾问，他本人则集行政、司法、军事和祭司权力于一身。恰卡在改革军事制度的同时，连带改革了经济制度。祖鲁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大家长制家庭。它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同体。由于同龄兵团，使18—35岁的男子脱离大家长制共同体，从而削弱了它。加之，恰卡让同龄兵团在发挥武装力量作用的同时，又兼任牧牛之责，在王国后期，同龄兵团的主要力量用于放牧王室的畜群，其生计来源也依赖王室畜群的繁殖和战争掠夺。恰卡随后也将许多女子隶属于王室让她们从事生产。这就彻底瓦解了各地酋长赖于自行其事的经济基础，使王室富甲全国，有力地巩固了王国的政治权力。恰卡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祖鲁军队的战斗力，打破了原先部落界线，有利于培育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利于促进各族的联合和国家的形成，经过十余年的征战，恰卡先后两次击溃兹威德的进攻，版图扩大到1.15万平方公里，北至蓬戈拉河，西抵布法罗河，南达图盖拉河，东濒大海，在南部非洲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祖鲁王国，并在这一地区催生了祖鲁民族。

（二）南非班图人的迁徙

姆菲坎战争和祖鲁族的崛起，导致了南非班图人的迁徙。

1817年，恩格瓦纳人被恩德旺德韦人击败后，在其酋领索布扎的带领下，迁至斯威士兰。在对外关系上，索布扎娶兹威德之女为妻，与恩德旺德韦人和平相处；恰卡在位时，索布扎对之称臣纳贡，这样就免除了与外部强邻的冲突。在内部管理上，索布扎仿效丁吉斯瓦约，建立同龄兵团，壮大军事力量，并兼并了周围一些弱小部落。这样，斯威士兰王国逐渐形成，其领土大约北抵巴伯顿，南达蓬戈拉河，东至卢邦博山脉。

1818—1821年，恰卡连续三年对兹威德发动攻击，并把恩德旺德韦人赶出了祖鲁兰。遭到祖鲁人的打击后，恩德旺德韦人开始分化。索尚加内、恩格瓦尼、恩哈巴和兹旺根达巴等人率部迁徙到南莫桑比克的聪加人地区。起初，几位首领为了防御恰卡的追击，还能团结齐心，但至1831年，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索尚加内把其他几支驱赶出去，迫使他们继续北上。索尚加内则征服了邻近聪加人部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加扎王国。于是，这一地区形成了统一的尚加民族。兹旺根达巴率部渡过林波波河，进入罗兹维王国，之后，他们又跨过赞比西河，进入马拉维湖与坦噶尼喀湖间的地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终定居在马拉维湖东北部的菲帕高原，另有一些人迁入维多利亚湖的南端地区。恩格瓦尼率部于1839年在塞纳和太特河之间渡过赞比西河，定居在希雷河流域，形成了马拉维境内的恩戈尼族。

1822年前后，祖鲁王国的内乱又引发了一次大迁徙。兹威德战败后，其义子姆齐利卡齐一度投奔恰卡麾下，受到重用。约在1822年，姆齐利卡齐背叛恰卡。为了摆脱恰卡的追击，他率领库马洛人翻越德拉肯斯堡山脉，进入德兰士瓦中部。由于与当地的佩迪人及文达人发生冲突而无法立足，于是只得迁往阿佩河流域。然而，他们再次与当地的茨瓦纳人发生冲突。为求生存，姆齐利卡齐按祖鲁人方式改组军队，成立同龄兵团，并继续西进马科利谷地，定居于莫塞加地区。然而，布尔人大迁徙的恶浪使姆齐利卡齐受到直接冲击，在布尔人袭击下，他率部撤出德兰士瓦，渡过林波波河，进入马塔贝莱兰。姆齐利卡齐与兹旺根达巴的继承者杰雷恩戈尼人女酋长尼亚玛扎娜结婚，使两支恩戈尼人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征服绍纳人部落，与近邻尚加人和平相处。至1868年姆齐利卡齐去世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恩德贝莱族（亦称马塔贝莱族）。

恰卡在建立强大的祖鲁国家的过程中，一些部落战败后又不愿称臣，于是纷纷迁往纳塔尔，或者进入西部高原，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索托—茨瓦纳人战争。进入莱索托的各部落被莫舍希的小部落吸收，并最终形成了莱索托王国。而另一些部落则离家逃亡。1823年，塞贝特瓦纳率领的弗肯部落与另二个索托部落汇集于特耳哈西部，但遭格里夸人袭击，塞贝特瓦纳率部北进，经博茨瓦纳入卡拉哈里，不久又继续北上，渡过赞比西河，于1836年进入巴罗策盆地，并征服了洛兹王国。

（三）祖鲁文明及其影响

经历了姆菲坎战争的磨炼，祖鲁人迅速崛起，并成为南非班图族中最强大的民族。祖鲁人在其自身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祖鲁文明。

祖鲁人在从氏族、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方式和途径，丁吉斯瓦约抛弃各部落各自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传统，创建同龄兵团。实行了军事、经济和政治改革。这样就剥夺了部落酋长自行其事、分庭抗礼的力量。战士们原先对部落忠诚的思想逐步转变为对国王的认同。此举促进了氏族、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恰卡继位后，继续完善同龄兵团制，使之具备了长期兵役制的性质，从而推动了各部落联合为一个国家。同龄兵团制的实施，初看似乎只是军队制度的变革，实际上它涉及到根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变革。

在完善同龄兵团的同时，恰卡连带改革了祖鲁人的经济制度。同龄兵团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劳动组织。由于抽调20—40岁的男子集中训练、居住和作战，这就等于国王通过这种军事制度，征用了从前大家长制下的大部分劳动力，加之使妇女也隶属于王宫。实际上王族及封疆大臣都成了拥有大批牲畜的领主。它从经济上破坏了部落酋长制的基础，同时也改变了南班图人（包括祖鲁人）原有的割礼制度和扈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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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和完善同龄兵团制的同时，恰卡加强中央集权，废弃酋长会议。对所征服的部落，选派亲信执权，使传统酋长的权力大为削弱（仅为有限的执法权）。酋长权力的萎缩，对部落制度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它为国家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恰卡在同龄兵团推行使用统一的语言——阿马祖鲁语，此举利于打破氏族和部落的界限，有利于共同民族感情的形成，有利于共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形成。

在军事领域，祖鲁人创造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恰卡在战争实践中创造了“公牛角”战阵，这比当时广泛使用的密集人海战术是前进了一大步。这是祖鲁人对军事技术和战术创新的重要贡献。

在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祖鲁人继承了恩戈尼人的成就，并引进美洲高产玉米，发展手工业和贸易。铜铁的冶炼和加工，鞣制皮革及陶器的制作都达到相当的水平。

祖鲁人的崛起和恩戈尼人的迁徙，导致了南部非洲各族的分化和融合，加速了由部落联盟向民族的形成进程。在南部非洲，除形成祖鲁民族外，还形成了斯威士、尚加、姆蓬多、恩戈尼和恩德贝莱等民族。恩戈尼人在迁徙中，把祖鲁文明传播到各地，因此新的民族形成后，大多程度不同地吸取了同龄兵团制为核心的祖鲁文明的军事、经济、政治制度。这推动了各族由氏族、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并发挥了催化作用。恩戈尼人把祖鲁人先进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战术、较完善的社会组织等带入迁入地区，不但使祖鲁文明得到推广和发扬，而且一些迁徙者把祖鲁文明与当地文明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文明。斯威士族和尚加族的形成就是祖鲁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共为一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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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莱登。非洲黑人民族主义先驱。他最早提出了非洲黑人文明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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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祖鲁人也像其他南班图人一样，从少年步入成年时都要举行割包皮的仪式，每当酋长的一个儿子举行割礼时，部落中同龄的青年便一起去施行割礼，这些青年便成为该酋长之子的扈从。


第五章 伊斯兰教在东非的传播与斯瓦希里文明

一、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东非城邦的形成

（一）东非文明的根基

本章所说的东非，大致是指从索马里东海岸到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的沿海地带及其内陆。

关于东非文明，学术界长期有着传播论的误解，总以为东非文明是由希腊罗马、阿拉伯波斯的文明传播而形成的。一谈到斯瓦希里文明，总认为他们的宗教、城邦、文字、建筑等等，是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参与建立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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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影响是确实的，然而它的根在非洲，没有非洲的黑人文明的根，哪来斯瓦希里文明之花。

在纪元前，东非就有科伊桑人、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在此居住。在铁器时代以前的几千年间，科伊桑人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使用弓箭和较高的石器工具。库希特人的故乡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由于气候干旱，库希特人逐步南徙，他们给东非带来了放牧传统。他们以养牛为主，也种植谷物。他们带来了牧牛文化，以牛作为社会财富和声望的象征，居民以年龄等级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并实行割礼。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他们使用的磨盘和杵，深底石碗和石锅，葫芦和木制器皿（大概是喝牛奶用的），石斧和象牙物件，篮子和绳子。《红海回航记》说东非沿海居民“身材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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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能就是指的身材高大的库希特残存的后裔。尼罗特人属于尼格罗人种。他们在公元前1000年的中期，从乌干达一苏丹边境向南迁徙，占据了库希特人在东非大裂谷的肯尼亚中部和坦桑尼亚北部的地盘，并将库希特人的一部分吸收到他们的社会之中。他们也从事畜牧（放牛）和农业种植。

正如前文所述，班图人自从掌握冶铁技术以后，就开始迁徙。迁至东非的是东班图人。他们在公元初头几个世纪已在大湖区域的西部、中部和南部定居下来，随后又向东继续扩散，一部分迁徙到了肯尼亚南部的沿海地区和坦桑尼亚东北部地区。到公元7世纪，一部分班图人已定居于达累斯萨拉姆的腹地，还有的定居在更南边，即松盖阿高地和鲁伍马河以南。他们带来了冶铁技术和制陶技术。最著名的陶器，大概是乌雷韦陶器，发现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及以西地区。这种陶器除具有凹底以外，还具有造型精细的上缘和雅致的漩涡形装饰。另一类陶器称为夸華陶器，因其首先发现于夸苇遗址而得名，但在从高原边缘到沿海平原都有发现。班图人在各地普遍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栽培薯蓣，种植谷物。他们依靠先进的铁器工具和武器，驱赶了原住民科伊桑人，同化和融合了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这种融合过程在沿海地带表现得比较明显。7世纪以后，班图人已遍布东非沿海地带。在阿拉伯学者记述的巴尔巴尔人地区，相当于今索马里沿海，主要住着库希特人以及部分班图人，如戈沙人住在朱巴河北岸，讲钦巴拉齐语的班图人住在布拉瓦。被阿拉伯作家称为“僧祇海岸”的地区，指从索马里到坦桑尼亚，这里主要居住班图人。在这一地域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铁渣和工具证明，这里已进入铁器时代，其工艺和风格是非洲式的，如盖迪遗址出土的肋条状花纹黑陶，与大津巴布韦出土的相似。当时这里的政权都掌握在班图人手中。根据口头传说，蒙巴萨三个族群的政权，直到13世纪才被设拉子统治者所夺取。阿拉伯作者说的第三个地区称为“僧祇人的索法拉”，即从坦桑尼亚到莫桑比克地区。

在巴尔巴尔人居住的东非沿海北部，是民族融合最显著的地区，也是原始斯瓦希里人和斯瓦希里语产生的地方。斯瓦希里语最初集中在纳塔河以北和索马里海岸地区，而后再向南扩散。语言专家的研究证实，原始斯瓦希里语是与北部沿海流行的波科莫语和米杰肯达语非常接近的班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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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班图人群中，产生了一个以从商为主的人群，他们所操的语言，不仅成为班图人交流的工具，而且成为与来沿海一带经商的阿拉伯人交流的工具。所以当时阿拉伯作家称其为“僧祇语”，即黑人语言，而斯瓦希里（swashili）一词，按定义解释为沿岸的语言。东非沿岸发达的商业为其流行提供了良好条件。在8—13世纪漫长的流行过程中，吸收阿拉伯和波斯人的语言和阿拉伯字母，而形成的现在所说的斯瓦希里语文，就是斯瓦希里文明的根。

（二）东非海岸与古代世界的联系

东非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为该地区与外部世界的往来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东非沿海地区濒临印度洋。有的学者把环印度洋地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西南部的“森林”地区，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等东非沿海地区；二是中间的“沙漠”地带，包括从索马里角直至印度河流域；三是东南部的“森林”地区，包括从印度至印度尼西亚。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演变各不相同，因此不但两个“森林”地区之间互换产品的余地很大，而且“沙漠”地带与“森林”地区同样具有巨大的贸易潜力。例如，“沙漠”地带缺乏食品和木材，而“森林”地区却恰恰可能提供这些产品。十分明显，环印度洋地区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使各地产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这给环印度洋地区之间的贸易和往来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浩淼的印度洋是环印度洋各地进行贸易和往来的最佳通道，而印度洋上奇特的季风和洋流又使环印度洋地区的各族人民的漂洋过海、通商贸易成为可能。印度洋最重要的地理特点就是季风按季节而变换风向，每年的12月至次年3月，印度洋上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东北风又因撞击索马里海岸后南流的赤道洋流而加强了风势，此风一直吹到桑给巴尔，在吹过桑给巴尔后风力减弱且不稳定了。4月后，季风的风向转成西南，7—9月风力加强，此时赤道洋流撞击德尔加多角附近的海岸后分成二股，其一形成强大的北向洋流，其二向南流去。按时变换风向的印度洋季风，为船只的航行提供了天然驱动力。在东北季风盛吹之时，船只可向东非航行，而西南风骤起后，船只则可向阿拉伯和印度的方向行进。只要能利用和把握季风风向变换的规律，环印度洋地区便可借道印度洋，自由地往返于各个地区。

阿拉伯人在长期航海实践中，掌握了印度洋上季风变化规律，他们制造了一种独桅帆船，专用于印度洋上的航行。大约在公元初，南阿拉伯、波斯湾、西印度和东非海岸之间已开始了贸易来往。阿拉伯人驾着独桅帆船于1月初东北季风盛吹之时启程，航行20—25天即可抵达东非海岸，他们在东非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8月，他们又乘着西南季风返回了阿拉伯故乡。

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东非沿海地区已经同以地中海罗马帝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有了密切联系。罗马帝国在公元1世纪前后形成后，地中海地区对东方商品的需求极大增加，这直接刺激了阿拉伯人在环印度洋地区的商业活动。以象牙贸易为例，由于罗马帝国对象牙的需求激增，罗马人用象牙雕刻人像，制作梳子、桌椅、鸟笼和装饰车辆，他们甚至为御马建造了一座象牙马厩。罗马人原来从尼罗河上游腹地获取象牙，由于路线长和运输不便，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东非海岸。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是第一部描述东非沿海地区商业活动的史籍，书中写道：“经常有从海洋对面的各地……来的船只，它们给这些远方的贸易城市带来了外乡的产品，如小麦、大米、酥油、芝麻油、棉布、腰带和一种名叫萨恰里（Sachari）的植物中提炼出来的蜜。有些船是专程来这些城市贸易的，有的则沿着非洲海岸边行驶边贸易。”阿拉伯人向东非沿海地区输出的商品有“在穆扎专门定制的长矛，还有战斧、短剑、锥子，以及各种玻璃制品”，而从东非沿海地区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大批象牙，……还有犀角和不同于印度的玳瑁，还有少量的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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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非沿岸出土的6—7枚罗马帝国的钱币就是这种贸易的物证。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步入了漫长的衰落过程。以罗马帝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也趋于解体，原先依赖这个国际贸易的阿拉伯西南部地区受到严重冲击，实力大为下降，大部分中转贸易被埃塞俄比亚人控制。但在3世纪末和4世纪有一个短暂的复苏。这个时期出土的罗马钱币有几十枚。公元6—7世纪，波斯崛起后，波斯人又掌握了在西印度洋贸易的主导权。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兴起，阿拉伯人的势力席卷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阿拉伯帝国的活动削弱了地中海世界与东方之间的贸易，然而，印度洋贸易却因此而获得迅速发展，东非沿海地区出口的黄金和象牙等商品不但输往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和印度，而且运销中国。生活在12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就曾报道说：“东非沿海地区没有自己的船，他们使用来自阿曼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这些船只航行到东非沿海各岛屿，……在当地出售他们带来的货物，并购入当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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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马苏迪则指出：东非“象牙主要运往阿曼，然后由阿曼转运中国和印度。这是一条主要的贸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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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频繁的贸易中，从阿拉伯地区、波斯、印度和中国运来的商品，诸如丝绸、瓷器、布匹和念珠，也大量进入东非沿海地区。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不久，帝国内部发生了争执和分裂。权力之争中的失败者为逃避迫害，纷纷背井离乡，迁居东非沿海地区，从而形成了一股移民浪潮。7世纪末，一批信奉什叶派的阿曼人在苏莱曼和赛义德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哈里发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逃往东非沿海，定居在拉木群岛。8世纪，也门的一些栽德派（属什叶派）信徒因不满哈里发的统治而移居摩加迪沙和蒙巴萨地区。10世纪，来自哈萨（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一个国家的首都）的“七兄弟”（一批武士中的七个首领）来到东非，他们征服了远至蒙巴萨的沿海地区。哈萨“七兄弟”属于逊尼派，他们排斥了先于他们抵达的栽德派，后者被迫进入东非内陆地区。公元975年，设拉子素丹之子哈桑·本·阿里因受其兄弟排挤，率六个儿子分乘七艘大船来到东非沿海地区，每船人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居民点，其中包括蒙巴萨、奔巴、科摩罗群岛中的昂儒昂岛以及基尔瓦。至10世纪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向东非沿海地区的移民浪潮基本结束。

（三）伊斯兰教的传播

伊斯兰教是传道宗教，因此，传播其教义和劝导不信教者皈依是穆斯林的职责，公元7世纪及随后的时间里，随着阿拉伯和波斯移民的抵达，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东非沿海地区得到传播和扩散。

阿拉伯和波斯移民在东非沿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伊斯兰城镇，以这些伊斯兰居民点为中心，伊斯兰教不断向外扩散和传播。传播的方式有以下几类：

第一，通过移民传播伊斯兰教。由于阿拉伯和波斯移民不断进入东非沿海地区，使当地穆斯林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在东非沿海地区定居下来，同时也把伊斯兰教带入了当地。因为尽管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离开故乡，但是他们在东非沿海地区仍然保持了穆斯林的本色，依然举行宗教仪式和活动，一如既往地以伊斯兰教教义规范自己的行为，穆斯林移民的活动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商业贸易活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自古以来就积极参与了东非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随着大量阿拉伯移民的涌入，阿拉伯商人的活动范围更趋广泛。他们除继续在沿海地区活动外，还开始进入东非内陆，伊斯兰教也逐渐由沿海地区向内陆扩展。因此，阿拉伯商人的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第三，在对外扩张中推广伊斯兰教。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指出，穆斯林居民点基尔瓦热心于向邻近地区的异教徒发动圣战，这类战争一则为这些伊斯兰城镇的统治者带来了战利品，同时，通过征服对手，也把伊斯兰教推广到了被征服地区。

自7世纪起，伊斯兰教在东非沿海地区不断扩展。10世纪时的阿拉伯旅行家马苏迪和13世纪阿拉伯人阿布·费达，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及在东非沿海地区的居民中有许多穆斯林。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上半叶的东非之行中，看见摩加迪沙城内有专攻《古兰经》的学生，他说该城是一个伊斯兰教中心，在一定季节里，附近的大量居民前来朝圣。伊本·白图泰叙述了对蒙巴萨的观感：当地居民“信仰真诚，性格善良，品德贞洁。清真寺系坚固的木结构，寺的每一门前都有一二口水井，井深一腕尺或二腕尺，用一长柄木勺即可取水，勺柄长不过一腕尺。寺和井附近地面平坦，凡欲进寺者，洗脚后，在寺大门前铺着的粗席垫上，磨去脚上的泥垢再进”。关于东非沿海另一重要城市基尔瓦，伊本·白图泰则报道说：“基尔瓦是一座美丽的坚固城池，房屋系用木建，当地雨水甚多。他们时刻在戒备中，因他们那里连接大路的一面，都是异教徒黑人。当地人大多信仰诚敬，品德清廉，信奉沙菲尔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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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在东非沿海地区传播后，逐渐向内陆渗透，坦桑尼亚中部、乌干达南部和肯尼亚一些地区的居民也开始接受伊斯兰教。

（四）东非城邦的兴起

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印度洋成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主要海上通道，印度洋贸易网也因此迅速形成。印度洋贸易网以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半岛为北缘，以南亚、东南亚和东非海岸为两翼。由于东非沿海在印度洋贸易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印度洋贸易网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东非沿海地区城邦的发展和繁荣。

从公元800年至1300年，在东非沿岸形成了许多居民点。在纳塔河以北约有19个居民点，河的南边则有蒙巴萨、马林迪、桑给巴尔、奔巴、基尔瓦和坎巴鲁等。阿拉伯和波斯移民来到东海岸后，穆斯林和黑人是杂居的。这些居住点的政权大都掌握在当地非洲人手中。后来，这些居民点的政权逐渐转入阿拉伯穆斯林手中。一种是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当地居民，如马苏迪记载的坎巴鲁。另一种情况，是当地居民选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做首领，如帕塔。可能经过几代的杂居，移民已逐渐同化于当地人，而且他们可能置身于民族对立之外。所以8—11世纪是移民与黑人同化的过程，是互相吸收对方文明的过程，也是城邦初起的时期。

11世纪至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城邦。至15世纪末，自摩加迪沙至索法拉，沿海城邦达37个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城邦有：摩加迪沙、布腊瓦、帕塔、拉木、马林迪、蒙巴萨、奔巴、桑给巴尔、马菲亚、基尔瓦、莫桑比克和索法拉等。

东非城邦的特点之一是，它们都沿海或沿海岛而建，明马欢记摩加迪沙曰：“其国濒海，堆石为城，垒石为屋四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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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非城邦各城面积和人口都十分有限。曼达城占田为20公顷，帕塔城占田27公顷，最大的城邦基尔瓦占田也仅为30公顷左右。城邦居民人口不多，曼达城为4000—5000人，蒙巴萨城为1万人，拉木城为0.6万—1.8万人，基尔瓦为1.2万—2万人左右。

东非城邦的另一个特点，它们都是伊斯兰城邦。即宋代《诸藩志》所说的：“遵大食教度。”素丹（或谢赫）是城邦之主。下设法官、大臣和军官辅佐之。白图泰在记述参加一次谢赫的宴会后写道：“饭后谢赫回家，法官、大臣、秘书及四位长官留下处理人们的案件，凡与教法有关的案件，则由法官处判，其他则由大家商议处理……凡需要请示谢赫的，则具文呈报，谢赫把自己的看法写在呈文的背面，立即作答，这是他们的惯例。”基尔瓦素丹之下设有“瓦济尔”和“阿密尔”两位主要大臣，大体相当于宰相和将军。他们不但辅佐素丹治理城邦，有时甚至能在素丹死后拥立新君，权势之大，可见一斑。

东非城邦是奴隶制商业城邦。这是它的另一个特点。城邦内有大量奴隶。当葡萄牙人抵达东非时，他们看到基尔瓦的“黑人奴隶比白种摩尔人还多”。奴隶用于农业生产，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奴隶不但直接用于生产，而且广泛用于家庭，甚至军队。1505年，葡萄牙人进攻蒙巴萨时，城内居民避入丛林，而守卫在林边断后的，就是500余名黑奴弓箭手。蒙巴萨居民总数不过万余人，500名奴隶兵自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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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可以买卖和馈赠。白图泰记述库洛瓦城（今达累斯萨拉姆）邦的素丹，曾一次赠予人“十名奴隶和两袋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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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城邦贸易十分活跃。它东面印度洋，西靠内陆的广大腹地。自古以来就在印度洋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马六甲、缅甸、中国和印尼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由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对象牙和黄金有较大的需求，因此，东非各城邦出口项目中，象牙和黄金占了重要地位。此外，香料、玳瑁、兽皮和龟板也是重要出口商品。中国史书对此多有记述。

关于柏培拉，《诸蕃志》记云：“产龙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余斤，犀角重十余斤。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瑇瑁至厚，他国悉就贩焉。”

关于索马里，《诸蕃志》记云：“山出血碣、芦荟。水出瑇瑁、龙涎。”

关于桑给巴尔岛，《诸蕃志》记云：“产象牙、生金、龙涎香、黄檀香”，阿拉伯等国常“发船贩易”。

关于摩加迪沙，《星搓胜览》云：“地产乳香、金钱豹、龙涎香。”

关于布拉哇，《星搓胜览》云：“地产马哈兽，状如麝獐；花福禄状如花驴，豹、麂、犀牛、没药、乳香、龙涎香、象牙、骆驼。”

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东非了解有限，其中许多产品，特别是象牙和黄金这两项重要产品，并非各城邦所产，而是来自东非内陆，甚至是南部非洲的内地。

当时，东非城邦中，黄金贸易最盛的是索法拉和基尔瓦、蒙巴萨。黄金产地则在罗得西亚高原。索法拉通往罗得西亚高原的长途贩运商路是由津巴布韦人控制的。而连结基尔瓦和南罗得西亚东部边境济瓦人的商道，可能在中世纪已经使用。东非各城邦常为争夺黄金贸易权而激烈斗争。在15世纪以前，索法拉一直是东非城邦对外贸易的前哨战。而在东非黄金生产和贸易的鼎盛时期，基尔瓦几乎垄断了其全部出口。基尔瓦不仅控制有东非内陆贸易网，而且索法拉也受其节制。史载：基尔瓦素丹“常派总督到索法拉，所有营业都必须经他们代理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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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1500年以前，黄金生产和出口数量无法精确统计。奥利弗估计，在和平时期从索法拉和其他港口输出的黄金平均超过100万密斯卡尔，即将近5000公斤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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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汀则列表认为，1100—1450年东非各港输出黄金量为1.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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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象牙、香料之类的产品，各城邦都有一个腹地支撑沿海的贸易。《坦桑尼亚史》引述耶稣会传教士的材料：基尔瓦“在内地经营象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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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城邦所需粮食，也来自邻近黑人农村。白图泰说：达累斯萨拉姆城“所需粮食从赛瓦西里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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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城邦当时的出口，还有一大宗便是奴隶。奴隶的来源是东非城邦对附近黑人部落发动战争掠夺的俘虏，其次是诱捕。中国史书在叙述桑吉巴尔时说：“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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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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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奴除卖予阿拉伯人之外，还卖予波斯、印度等地。

东非城邦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中东的纺织品和铁器、印度的宝石、串珠和棉布。城邦的商人再将这些外来品运入内地销售。所以中国瓷器及其残片在东非沿海可以一铲一铲地铲起，成堆成堆地发现，在内地也有不少出土，在津巴布韦有11处遗址中发现中国古瓷，在马拉维、博茨瓦纳、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南非马蓬古布韦遗址，中国古瓷也有出土。这就证明，东非城邦是连接非洲内陆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是在内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和繁荣。当然，在城邦经济生活中，商业是一个主要经济部门，但不是惟一的，同时也有农业生产，畜牧、狩猎和采矿业。

二、斯瓦希里文明

斯瓦希里文明是以非洲黑人文明为主，多种文明交融的产物。

东非沿海城邦在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斯瓦希里文明。斯瓦希里文明是一种以本土的黑人文明为主体，但又吸收了外来文化影响的非洲文明。

东非居民班图人同后来移入此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长期共居杂处，他们在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共同使用斯瓦希里语。白图泰记述摩加迪沙的素丹“说话时使用摩加迪沙语，也懂得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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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语言混合的一个例证。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居民被称为斯瓦希里人，斯瓦希里人以班图人为主体，融合了阿拉伯和波斯移民，而斯瓦希里语同样以班图语为基础，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并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形式。

对于斯瓦希里文明，在很长时间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外来文明。有人提出：“东非的历史纪念碑不属于非洲人，而应属于阿拉伯人，属于那些与非洲人混血，但在文化上又不同于非洲人的、已经阿拉伯化了的波斯人。”也有人说：“虽然这些文明建立在它们经济上所依赖的那块陆地上，但是，沿海城市却永远面向海洋，注视着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所构成的庞大的海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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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述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迄今的考古和其他研究都证明，斯瓦希里文明绝对是东非本土的文明。第一，斯瓦希里语的语法及其大部分语汇与当地语言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斯瓦希里文学也反映了非洲口语的法则；第二，斯瓦希里的物质文化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都找不到相似物。斯瓦希里石头建筑没有具体的共同点足以说明其起源于近东、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相反，有证据说明它是由于财富积累和社会经济分化而在沿海地区颇具特色的泥土和树枝建筑技术上发展而来的；第三，即使是伊斯兰教，在东非沿海地区也带有强烈的非洲宗教历史传统的痕迹，其突出之处是：信仰神灵和神灵附身、崇拜祖先、巫术和卜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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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的文化。东非沿海对外贸易的兴盛及阿拉伯、波斯移民的迁入，为其接触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非本土文明接触了波斯、印度、阿拉伯、甚至是中国的文化，经过交流和融合，最终形成了斯瓦希里文明。

（一）斯瓦希里语和文字

斯瓦希里语是斯瓦希里文明的最重要标志和载体。

斯瓦希里语的基础是班图语，因此有的学者把6—12世纪之前的班图语称为原始斯瓦希里语。公元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马斯乌迪在其著作中所引用的一些东非沿海地区的词汇，现证实都是班图语，马斯乌迪在其著作中还谈及当地语汇十分丰富，居民中不乏博学多才的演说家。语言学家们对班图语系的200种语言进行比较，发现有500个单词的词根在上述200种语言中普遍存在，有2300个单词的词根在许多语言和斯瓦希里语中存在。斯瓦希里语词汇的词根与刚果语的相似率达44%，与奔巴语相似率达54%，与鲁巴语达51%。此外，斯瓦希里语发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鼻辅音m、n、ng′和ny常与其他辅音相连接；斯瓦希里语的另一特点是单词均以元音结尾，而这些特点恰恰也是班图语的特点。这就明确无误地揭示了斯瓦希里与班图语的关系，也确立了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传统语言的地位。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阿拉伯人的大批迁入，大量阿拉伯语的词汇被引入斯瓦希里语。据统计，在斯瓦希里语中，65%的词汇属于班图语，30%左右的词汇属于阿拉伯语的外来词汇，斯瓦希里语的书写有过自创文字，后来采用了阿拉伯文字形式，迄今发现的10—12世纪的斯瓦希里语文献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而成。

前已指出，在阿拉伯人移居东非沿海之前，操原始斯瓦希里语的斯瓦希里人在沿海城镇，从北而南地移动和居住。阿拉伯人来后，与之杂处，并通婚。于是，阿拉伯人，特别是商人学习斯瓦希里语，班图人学习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成为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而且加入了阿拉伯语的某些成分。阿拉伯人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人也用阿拉伯文拼写自己的语言。经过双方努力，终于原始斯瓦希里语转变为正式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在东非城邦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推广。

15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入侵东非沿海地区。沿着奴隶贩子的足迹，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陆。至19世纪末，传教士已由沿海至内地建立教会。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福音的旗号下，开办学校和医院，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对斯瓦希里语加以运用和推广，并将斯瓦希里语改为拉丁字母书写。

随着西方贩奴贸易的扩大，阿拉伯人热衷于贩卖象牙和奴隶，他们组织商队，向内陆渗透，使塔波拉、乌季季、姆旺扎等地均成为繁荣的贸易市场。斯瓦希里商人也随之进入内地，远至卢旺达、布隆迪、马拉维、刚果，于是斯瓦希里语也传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内陆及上述国家，并成为一种交际和商业语言。例如丁廉于1877年游历东非内陆时，雇用的通事（翻译）弗非就懂斯瓦希里语，当地酋长、国王及其他人等，均用斯瓦希里语与之交谈，由他翻译成英语。例如，一个头领说：“扬齐，扬齐，扬齐”，弗非则译：“多谢，多谢，多谢。”
 
[21]



东非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斯瓦希里语成为团结战斗的重要工具。1905—1907年的马及马及起义就使用斯瓦希里语，“马及”意为水。尼雷尔任总统的坦噶尼喀民族联合在成立宣言中声明，它的一切活动都使用斯瓦希里语。东非国家走上独立之路后，斯瓦希里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坦噶尼喀获得独立的当天（1962年12月10日），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统尼雷尔用斯瓦希里语在议会发表了他作为总统的第一次公开演说。次年2月，坦噶尼喀政府宣布斯瓦希里语为国语。1964年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后，斯瓦希里语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67年，坦桑尼亚成立斯瓦希里语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总统任命。委员会的职责为：其一，在政府事务和全民中推广使用斯瓦希里语；其二，编辑出版各种专业词汇的斯瓦希里语法；其三，主持全国斯瓦希里语的研究发展；其四，加强国际联系和合作，推广发展斯瓦希里语。1970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又成立了斯瓦希里语系，可对学生授予学士和硕士学位。

肯尼亚是斯瓦希里语的发祥地之一，现约有66%的肯尼亚人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1974年，斯瓦希里语被正式定为国语；自1985年起，肯尼亚开始在政府机构中为工作人员教授斯瓦希里语。

乌干达也是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国家，其北部地区尤其如此，乌干达在独立后把斯瓦希里语定为国语，并努力加以推广。

在东非使用斯瓦希里语的国家还包括布隆迪和卢旺达。这两国在独立后，十分注意推广斯瓦希里语的使用。

现在，东非总共有5000余万人使用斯瓦希里语，是非洲三大语言文字之一。

（二）斯瓦希里语文学和史学

斯瓦希里语文学在非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期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大多以宗教为主要内容，采用诗歌的形式，开始时以口口相传，至13世纪才出现了文字表示的诗歌。16世纪初，葡萄牙人入侵东非，并在沿海地区建立殖民据点。在近两个世纪的反殖斗争中，斯瓦希里语文学适应形势的需要，取材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创作出了长篇史诗。《哈姆齐牙史诗》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史诗以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兴起为背景，作品描述了阿拉伯穆斯林在斗争中不断壮大的历程，热情歌颂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史诗原用阿拉伯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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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亚诗人萨伊德·阿布达罗斯用斯瓦希里语进行再创作。史诗启迪东非人民，只要团结协力，共同奋斗，最终一定能推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17世纪末，东非人民赶走了葡萄牙人，而阿拉伯人继而成为东非沿海地区的统治者。在这一时期，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主要反映了反对阿拉伯统治者的内容，其代表作有萨伊德·阿布杜拉的《阿尔·伊思基夏菲史诗》、姆给尼的《拉斯欧呼里史诗》等。《拉斯欧呼里史诗》是斯瓦希里语史诗中最长的一部。

19世纪80年代，东非遭西方列强瓜分，成为英德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英德殖民入侵和统治初期，东非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斯瓦希里语文学紧贴时代的脉搏，创作出许多以反殖斗争为内容，揭露和鞭笞殖民统治的作品。这一时期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创作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惯用的隐喻手法越来越少，而鲜明尖刻的语言则比比皆是。学者们认为这是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品有坦噶尼喀的海曼德所创作的《反德战争史诗》。这部史诗描述了坦噶尼喀人民在1888—1889年间反德斗争的故事。另一部重要作品是阿布杜卜里姆·加马里丁创作的《马及马及起义史诗》，它热情讴歌了1905—1907年间东非人民为推翻德国殖民统治而发动的规模浩大的马及马及起义。

反殖斗争的火热生活不但给斯瓦希里语文学提供了新鲜的养料，而且积极推动了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除上述创作手法的变化外，斯瓦希里语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在1885年前，诗歌是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惟一表现形式，其后开始出现散文、小说和融诗歌与散文于一体的文学作品。1895年，桑给巴尔的阿布杜拉创作了《基里恩蒂人轶事》，这是第一部以散文形式叙述东非历史的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

1910年后，斯瓦希里语诗歌创作趋于减少，而散文和小说的创作日趋繁荣，作品内容主要是反映反殖斗争、城乡矛盾、西方文化与东非文化的冲突及其他社会矛盾。不少作品尖锐指出，非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入侵与殖民统治。作品也反映出广大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强烈愿望。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大都受过殖民学校的教育，因此也有一些作品带有为殖民主义者评功摆好的不良倾向，比如1934年出版的第一部斯瓦希里语中篇小说《奴隶的自由》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20世纪30年代末，斯瓦希里语文坛上空升起了一颗耀眼的巨星——坦噶尼喀的著名作家夏班·罗伯特。夏班·罗伯特（1902—1962年）曾在海关和地方政府任职，后当选为斯瓦希里语委员会主席。他一生创作了22部作品，如《独立战争史诗》、《诗歌艺术》、《非洲人在歌唱》、《夏班·罗伯特诗集》、《想象国》等等。夏班·罗伯特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思想性，内容充实，构思新颖，形式活泼，带有浓郁的非洲本土色彩。他在作品中无情揭露和抨击了殖民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并预示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发展必然规律。夏班·罗伯特的作品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推动了民族独立的进程。夏班·罗伯特不仅是位语言文学大师，而且是位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非洲的教育文化不能依赖西方语言，他以身作则，坚持不懈地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从而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夏班·罗伯特被誉为东非的莎士比亚，他的作品被视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尼雷尔领导的坦噶尼喀联盟成立不久，坦桑尼亚著名艺术家姆伊纳米拉，用斯瓦希里语创作了《觉醒吧，不要沉睡》的歌曲，号召人民起来同殖民统治作斗争。

斯瓦希里文史学是在斯瓦希里口头传说基础上，用斯瓦希里文写成的城邦编年史，提供了城邦素丹的编年和政治生活纪实。其中最重要和最古老的一部当属《基尔瓦编年史》，成书于1530年左右。现存两个文本，一本是16世纪葡萄牙历史学家德巴罗斯使用过后留下的，另一版本是1877年在桑给巴尔复写的，现在通用的是1952年弗里曼—格伦维尔的英译本。其他城邦的编年史是近代用斯瓦希里文写的，最迟至18世纪后半期，但都是记述葡萄牙入侵前各城邦的事件。

此外，还有相当一批手稿至今仍存在私人手中，还有其他文学体裁的文献，都对研究东非在殖民入侵的历史有所裨益。例如，19世纪20年代用斯瓦希里文写的诗篇——《披露》，记述了帕特城邦的兴衰史。

随着东非国家的独立，各国人民努力捍卫民族独立，积极发展民族经济。蓬勃而充满朝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为斯瓦希里语文学和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斯瓦希里语文学和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建筑与装饰艺术

在3—9世纪之前，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以泥土和树枝为材料，屋顶有的用草覆盖，有的用棕榈叶，也有的用成捆的椰子树叶铺盖而成。此后，其建筑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沿海城镇的房屋逐步发展成为木石结构的建筑。15世纪初，中国郑和所率的远洋船队访问东非时，见到沿海城市（如摩加迪沙、布腊瓦和朱巴）已经大量使用石头作为建筑材料，有的石屋高达四五层。半个世纪后，葡萄牙人抵达东非沿海地区时，也见到了同样风格的建筑，杜阿特·巴尔博萨写道：基尔瓦“有许多美丽的用石头和灰泥盖的房屋。这些房屋仿照我们窗户式样，相当合体地排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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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人还发现不少石屋建筑在高高的地基之上，色泽洁白，街道虽比较狭窄，但房屋鳞次栉比，排列有序。

3—9世纪后，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风格也呈现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圆锥形草屋顶、两面坡屋顶和平层顶的矩形茅屋和蜂房形茅屋外，又出现了圆顶、尖顶和半圆拱石柱的建筑形式。考古学家在基尔瓦的发掘中，发现两座大型建筑物颇具代表性，其中一座用木材和珊瑚石为建筑材料，配以黏土和石灰，呈拱型圆顶，面积达1.12万平方米，内有一百多间房间，占田达1公顷。另一座建筑的面积虽只有800多平方米，但四周却有高达2.5米的矩形围墙，四角还建有塔楼，建筑外形呈下圆上方形。即使在基尔瓦繁荣的顶峰时期，基尔瓦的许多房屋，也许是绝大多数建筑仍是泥木和枝条构建的。

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以当地传统建筑风格为基石，又吸收了阿拉伯等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特点。这种建筑特点无疑也是斯瓦希里文明的组成部分。西方某些学者过分强调其中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断言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但是，这是毫无根据的。专家们指出，东非沿海地区建筑所用的一切材料（珊瑚石、石灰石、珊瑚、胶泥和灰浆）都是当地所盛产的，因此，使用当地建筑材料并作一些创新，是十分正常的。不能因吸收一些外来文化而否定东非沿海地区存在的建筑传统和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变化。东非沿海地区的建筑与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相比，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区别，它们既不是阿拉伯式的，也不是波斯式的，或印度式的，它是非洲式的，而且主要是尼格罗非洲式的。

东非沿海地区的装饰艺术也十分引人注目。在基尔瓦、蒙巴萨和马林迪等地，各类装饰品比比皆是。其中有苏塔纳巴德和尼夏普尔的色彩和式样均十分粗犷的陶罐，有用明丽色彩着色的波斯巨怪和王子的人像，有中国宋朝的青瓷和难以计数的明朝的碗和装饰品，有印度的串珠和宝石、用黄金和象牙雕刻的人像、玉和铜的首饰，有中东和麦加的地毯等等；由此可见，东非沿海地区的装饰艺术汇集了外来文化之大成。

在各类装饰品中，陶器和瓷器值得一提。大量镶嵌陶器和瓷器作为建筑装饰是东非沿海地区装饰艺术的重要特点；《古兰经》条律中明确规定，不准用人像来装饰建筑物。因此在中东的清真寺是用各种颜色的花砖来装饰。而在东非烧制不出这种花砖，于是改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来装饰。如用瓷器装饰大殿最重要部位的密哈拉布（即礼拜龛，亦称凹室）；又如用瓷器装饰清真寺侧室的天花板、门道建筑和附属建筑。在这类装饰中，中国瓷器被大量使用。格迪清真寺门道上面的三角拱腹上镶嵌的是明代葡萄缠枝青花瓶，另外在格迪清真寺和姆吉姆维马清真寺水池底部镶嵌的同样是中国瓷器。

同样，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的埋葬要从俭，不准殉葬器物，因此富有的穆斯林极力用中国瓷器装饰墓地。中世纪东非穆斯林的墓葬前用石头砌成巨大的石柱作为墓标，这就是柱墓，一般高3—9米左右。形制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角形和圆锥形数种。这些柱墓多用中国瓷器装饰，如在墓柱顶端安放一件中国瓷罐；在墓柱柱身镶嵌中国瓷器，在墓柱近顶部的眉腰处装饰中国瓷器，如此等等。柯克曼和马休曾指出：“非常大量地镶嵌陶瓷是海岸文化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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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与豪萨文明

一、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与西非古国

（一）伊斯兰教的传播

撒哈拉地区沙化之前，西非的西苏丹和中苏丹地区与北非和东北非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出现。当时连接两地的通商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为西路，从摩洛哥启程，经阿尔及利亚的阿德拉尔，到达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沿岸；其二为东路，从的黎波里出发，经利比亚的加特，抵达尼日尔河。当时从北非运抵西非的商品主要有食盐、贝壳、织物和珠子，而从西非输往北非的商品则有黄金、象牙、鸵鸟毛和柯拉果等。撒哈拉地区沙化后，给两地的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两地的往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长期实践中，人们发现，在冬季启程，只要绕开纯沙漠地区，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仍可找到一些水源，并顺利穿越撒哈拉沙漠。在漫长的岁月里，撒哈拉商道主要控制在来自北非地中海海岸的柏柏尔人手中，他们往返于北非和西非之间，通过贸易获取利润。

公元初，罗马人把骆驼引入的黎波里。骆驼很快被用于撒哈拉商道贸易。骆驼的引入和使用对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此前柏柏尔人仅使用牛和马，牛马在沙漠中的运输能力限制了贸易的规模，骆驼投入使用后，使撒哈拉商道贸易规模和范围都大大扩展了。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后，8世纪初已使北非完成了伊斯兰化，此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着手建立穿越撒哈拉商道贸易的新体系。早在公元663年和734年，阿拉伯将军乌克巴·布纳菲及其孙子乌贝达就对撒哈拉内地进行探险。此后，阿拉伯的伊巴底商人以马格里布的塔赫特、特累姆森和的黎波里为基地，逐步建立了深入撒哈拉内地的三个商业重镇：扎维拉（即木祖克）、塔德梅克特和奥达哥斯特。随着商道贸易的发展，从北非穿越撒哈拉的商道较以前更加网络化了。商道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西部商道主要连接马格里布与西苏丹地区；中部商道沟通马格里布与中苏丹地区的联系；东部商道是西非与埃及以及东苏丹地区的通道。穿越撒哈拉的商道贸易促进了北非和西非的交流，推动了两地经济的发展，马格里布商业城市迅速繁荣，西苏丹与沙漠交界地区的一系列商业城市也发展起来。两地城市结对贸易，如奥达哥斯特与加纳首都昆加—萨利赫，塔德梅特与加奥等。参与撒哈拉商道贸易的商人，除一部分是尚未改宗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之外，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他们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不仅把商品输入西非，同时也把伊斯兰教带入了当地。

在西苏丹地区起传教作用的主要是来自北非的伊巴底人，即伊巴底王朝的臣民；在中苏丹地区则为伊巴底人和操科普特语的埃及人，两者同属哈瓦利吉派穆斯林。

伊斯兰教在西非的传播是与贸易同步进行的。随着贸易的发展，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在沿着萨赫勒和苏丹地区与撒哈拉商道相连的道路上逐步建起许多据点。这些居民点不与当地居民混杂，而是自成一体。居民点内是清一色的穆斯林，并建有清真寺，人们完全按伊斯兰教规为生活准则，阿拉伯学者厄尔·贝克利介绍一个居民点时写道：“这座镇子很大，拥有12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清真寺是为人们聚会作星期五祈祷的。每座清真寺都有伊马姆、报时人和拿薪俸的《古兰经》诵经人。”
 
[1]

 穆斯林居民点实际上成为黑人社会中的“飞地”，正是这些“飞地”，使伊斯兰教得以向西非的黑人社会渗透和扩散。

穆斯林居民点不断扩大，其中的一些居民点逐渐出现了专职的伊斯兰神职人员。由于当时的穆斯林都属于哈瓦吉利派，因此他们不但对黑人传统宗教颇为宽容，而且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也比较灵活，他们的态度获得当地人的好感，伊斯兰神职人员还通过治病、调解纠纷、释梦、预卜未来、祈雨和分送护身符等方式在当地居民中展开活动，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厄尔·贝克利曾记录了关于马勒尔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马勒尔王国备受干旱折磨，当地居民按传统宗教所作祈祷和祭祀均不奏效。一位穆斯林向国王奏明，若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他将祈祷上天降雨。国王接受建议而皈依伊斯兰教。在一个星期五，国王斋戒沐浴后穿上穆斯林长袍，来到小山，这位穆斯林彻夜祈祷，国王在一旁则反复念诵“阿门”。果然天降大雨，于是，国王和他的臣民都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

西非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是参与撒哈拉商道贸易的黑人商人和苏丹地区诸王国的统治者。他们与穆斯林商人有较多接触，而且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苏丹地区的国王们虽接受伊斯兰教，但往往仍采取双重态度，当他们谋求与伊斯兰世界加强联系时，便以穆斯林自居；但当他们面对国内力量时，却又转而向传统宗教寻求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早期伊斯兰教尽管在西非得到传播，但其影响并不广泛和稳固。

11世纪70年代，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穆拉比德人在今毛里塔民亚境内迅速崛起。早在11世纪20年代，柏柏尔人三个桑哈贾部族：累姆图纳、果达拉和马苏法就携手联合，其首领塔尔西纳赴麦加朝觐，接触到了圣战的思想，但不久他在与黑人异教徒战斗中丧生。其女婿叶海雅·何本·易卜拉欣继位后于1035年赴麦加朝觐，归途中路经凯鲁万时，求教于法学家艾布·伊姆兰·穆萨·本·尔萨，并请求他派人传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于是，阿卜杜拉·伊本·雅辛随叶海雅同行前去传教。阿卜杜拉在桑哈贾人中传教活动的收效甚微，在叶海雅去世后，他带领少量忠实信徒前往塞内加尔河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设防的传教中心，称为“里巴特”。阿卜杜拉规定了严明的纪律，并大力宣传马立克学派的教义，穆拉比特人的称呼由此而来（穆拉比特意为来自里巴特的人）。当穆拉比特人扩展到上千人时，阿卜杜拉发动圣战，以武力迫使被征服者接受伊斯兰教。

穆拉比特人同时向南和北两个方向出击，向北征服北非、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同时，向南于1076年征服了加纳王国，并占领其首都。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记述道：穆拉比特人“扩张他们对尼格罗人的统治，蹂躏其领土，劫掠其土地，把‘吉兹亚’（穆斯林对非穆斯林臣民征收的人头税——注）强加在尼格罗人头上后，又迫使他们纳贡，并诱使许多人改信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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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拉比特人将马立克教派的正统伊斯兰教义传播到撒哈拉南部的西苏丹地区，而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游牧民也逐步控制了撒哈拉商道，这样，原先流传的哈瓦利教派在西非的影响渐渐消失了。

加纳被穆拉比特人征服后，当地居民索宁凯人被迫外流，已经伊斯兰化的索宁凯人在萨赫勒及以南地区建立和扩展商业网络，并一直延伸到热带森林边缘，于是，伊斯兰教也随索宁凯人进入这些地区。

继加纳之后相继在西苏丹崛起的马里和桑海帝国，使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传播和扩散，究其原因，其一，这两个帝国都力图控制西苏丹与北非之间的贸易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同撒哈拉商道及北非居民建立良好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而伊斯兰教是满足这种要求的捷径；其二，帝国内有众多氏族和部落，它们的文化和传统各异，伊斯兰教作为一种超越氏族、部落的宗教，可以像一条强劲的纽带，把它们紧紧捆绑在一起。鉴于上述原因，帝国的统治者们利用伊斯兰教来达到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宗教本身的目的。去麦加朝觐成了马里帝国君主们的传统。伊本·白图泰访问马里后，认为伊斯兰教已深入民众之中，他写道：穆斯林领袖已在宫廷供职，君臣们都参加祈祷活动。素丹按时作礼拜，时时坚持集体举行；对于子女，为督促作礼拜而施行体罚。在聚礼日，如不早早到达清真寺，就难以找到空位。那天人们都穿上洁白美丽的服装，以示自己的虔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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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本·白图泰的所见所闻，给我们描绘了伊斯兰教在马里帝国的地位。

随着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地区的传播，在一些主要的政治和商业城市逐渐产生了一批穆斯林学者。其中尼亚尼、杰内、廷巴克图和加奥则是穆斯林学者比较集中的城市。最早的穆斯林学者是来自北非和埃及的伊斯兰宣教师、法学家和学者，他们得到了马里国王的重视。之后，当地逐步形成了由本地黑人组成的穆斯林宣教师、法学家和学者，他们之中一些人曾赴北非学习，精通伊斯兰学问。在廷巴克图，建起了两座著名的清真寺——星期五清真寺和桑科尔清真寺，而且集中了一批学问渊博的黑人穆斯林学者，成为西苏丹的伊斯兰中心之一。

桑海帝国兴起、尤其是穆罕默德·图雷夺取权力并建立了阿斯基亚王朝后，伊斯兰教在西苏丹的影响进入了鼎盛时期。图雷推行穆斯林政策，积极推广伊斯兰教。15世纪，伊斯兰教在尼日尔河曲和萨赫勒地区最终确立了其地位。一批懂得阿拉伯语并专攻伊斯兰学问的知识分子不但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伊斯兰教的学术著作，而且对桑海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中苏丹地区，伊斯兰教于11世纪后期起在当地开始传播。13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在加涅姆帝国的影响达到顶峰。玛伊·杜纳马·迪巴拉米（1210—1248年）不仅亲自去麦加朝觐，而且为加涅姆的朝圣者在开罗建造专门的接待处，而他本人作为穆斯林君主也名扬北非和中东，加涅姆迁至博尔努后，在玛伊·伊德里斯·阿劳马执政时，伊斯兰教再次复兴。阿劳马不但在国内兴建清真寺，而且在麦加建造房屋，供博尔努人朝圣之用。阿劳马大力革除一切非伊斯兰的习俗，用伊斯兰法律取代习惯法，把一切争讼交由穆斯林法官审理。

在豪萨人居住地区及西非其他地区，伊斯兰教同样得到了传播。至16世纪，在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缘，南到热带森林边缘地区，西起塞内冈比亚，东抵瓦代的广大地区，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这些地区的传统宗教尽管还有很大势力和影响，但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当地惟一具有普遍性的宗教。

（二）加纳王国

加纳王国是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西非古国，阿拉伯天文学家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法佐里是第一个提及加纳的学者，他在他的著作里称加纳为黄金之国。9世纪的波斯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穆罕默德·赫瓦里兹来把加纳标入伊斯兰世界的版图中，并且注明了经纬度。同时代的阿拉伯地理学家艾哈迈德·伊本·瓦迪赫·雅各比，对加纳的描绘有了比较具体的内容：“加纳王国是存在的。它的国王是强大的，在他的国土上有金矿。在他统治下还有许多别的王国……黄金在整个国家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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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3世纪，柏柏尔人就建立了加纳王国。8世纪，从事农耕的索宁凯人夺取了加纳政权。10至11世纪，加纳进入全盛时期，加纳的兴盛有以下原因：首先，加纳居民掌握了冶铁技术，他们制造和使用铁制兵器，从而在军事上构成了对周边部落的优势；其次，加纳所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位于撒哈拉南缘，经撒哈拉商道，既可连接北非，又可向南抵达塞内加尔河上游的产金地万加腊。阿拉伯商队从北非摩洛哥南方的西基尔马萨启程，在沙漠中行走两个多月后，在加纳稍作休整，补充足够的饮水和食品，然后再前往南方的产金地。在返程途中，阿拉伯商队再次在加纳作同样的休整。阿拉伯学者雅古特指出：“加纳是马格里布以南的一座大城市，毗邻苏丹地域。商人们汇集到加纳，从这里进入干旱荒芜之地向沙漠进发，前往黄金之国。没有加纳，要做这样的旅行是不可能的，因为黄金之国是在苏丹地域西部的一个孤立地点。商人在加纳带上给养，踏上去黄金国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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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宁凯人充分利用加纳所处地理位置的优势，对过境商品（主要是盐和黄金）实行征税，并逐步控制了黄金产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国力也日益强盛。加纳全盛时期，其疆土已连接撒哈拉沙漠，南至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上游的河间地区，西抵塞内加尔河下游地区，东靠尼日尔河的河曲地区。

加纳首都昆比萨利赫位于撒哈拉商道中西线的顶端，是撒哈拉商道上一个重要贸易点。11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奥贝德·贝克利在其著作《非洲记述》中对它作了报道：“加纳是由两个坐落在平原上的城镇组成的，其中有一个是穆斯林居住的。这个镇很大，拥有12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清真寺是为人们聚集做礼拜五祈祷的。这里有拿薪俸的伊斯兰教伊马姆和《可兰经》诵经人，同时也有法官和学者。城镇周围有甜水井，居民们喝的就是井水，并用井水种植疏菜。国王居住的城镇叫加巴，距穆斯林居住城镇约6英里。在两座城镇之间，民房星罗棋布，民房都用石头和阿拉伯胶树木建成，国王有一座宫殿和一些圆拱屋顶的府邸，四周建有一道类似护城墙似的围墙。在国王居住的城内，离他主持法庭的大厅不远处，有一座清真寺，专供到他宫廷来的穆斯林作祈祷。国王的城镇四周，有一些圆顶建筑、森林和当地巫师（他们主管宗教仪式）居住的小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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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学家们在现巴马科以北约200英里处发现了穆斯林居住的城镇的遗迹，其废墟占地约1平方公里，内有清真寺和建筑坚固的石头房子，这些屋子都用三角形的壁龛和《可兰经》的铭文作装饰。据估计，该镇可容纳居民3万人。考古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贝克利所述，同时它向人们展示了当时贸易规模之巨大和经济之繁华。

贝克利在他的著作中还记述了加纳王国的另一商业重镇奥达哥斯特，该城贸易十分活跃，市场上人群拥挤，人们用金砂作为交易中的货币。交易物资主要是黄金和食盐，此外还有布匹、农具、武器、工艺品和奴隶。

在加纳王国，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他被视为有神性的人。国王既是索宁凯人诸部落的最高酋长，又是军队领袖和宗教领袖。他指挥全国20万军队，其中4万名为弓箭手。他经常率军对外征战，迫使邻国臣服并交纳贡赋。国王权力至高无上。贝克利描述国王的典礼活动：

“国王给自己打扮成一个妇女似的，佩戴着项链和手镯。当他坐在公众面前时，他头戴一顶饰有金器并用头巾或细棉布缠成的峨冠，国王主持法庭仪式，就是在一座圆顶大帐篷里举行的，四周围立着十匹缀着绣金缎饰的马。国王身后站着十名侍者，手执镶金的盾和剑，在国王的右侧站着各副王的儿子……城市总督则坐在国王对面，大臣们都围着国王席地而坐。守卫大门的是，戴着金银颈圈的良种狗……朝觐以击鼓为号……这个鼓是由一根凿空的长木头制成的。当人们聚集以后，教友们匍匐前进，给自己头上撒沙子以示敬意，同时，穆斯林们便以鼓掌作为他们致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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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死后埋入用木头建造的圆顶陵墓之中，尸体被放在一个用毯子和垫子铺成的台子上。尸体四周是死者的饰物和武器以及其生前所用的餐具，餐具盛满各类食品，国王的奴仆们也被置于死去主子的身边。国王陵墓四周挖有一条壕沟并留下一条通道，每逢重大节日，就在这里杀人祭奠去世的历代君主。王陵位于王城附近的丛林之中，祭司们住在那里为去世的国王作祈祷。

加纳王国统治集团核心是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的兄弟、子侄等亲王。国王之下设有大臣。

加纳王国之下又有众多藩邦，包括南方的台克鲁尔、索索、马勒尔；北方的瓦拉塔、奥达哥斯特；以及尼日尔河中央三角洲的一些王国，加纳国王对藩邦每年征收贡赋，有时还直接派遣官吏插手当地事务。

加纳王国的农业比较发达，农民们生产高粱、小麦和棉花等农作物，同时他们也采割树胶，收集蜂蜜，手工业也得到了相当发展，陶器制作、纺织和制鞋业已达到很高水平。

从社会发展阶段分析，加纳王国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早期。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他们主要由战俘组成，也有少量是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奴隶被广泛用于采矿业、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生产。

11世纪中叶，加纳王国由盛转衰。1054年，穆拉比特人占领了奥达哥斯特，使加纳王国从撒哈拉商道获取的财源被堵塞了。1076年，穆拉比特人征服加纳，原先臣服的各藩邦乘机纷纷独立。加纳王室虽于1087年赶走了征服者，但是衰颓之势已不可逆转。1200年索索国攻占加纳，1240年，马里灭加纳，成为西非新的霸主。

（三）马里王国

马里原是尼日尔河支流桑卡拉尼河地区的一个小酋长国，由讲曼丁哥语的凯塔部落组成。11世纪初，马里是加纳王国的藩邦，1054年，穆拉比特人入侵加纳，马里乘机脱离加纳，恢复独立，但于1224年又被索索国占领。

马里的崛起得益于马里王子松迪亚塔。据口头传说，松迪亚塔童年生活十分坎坷，他长期腿瘸，母亲因此受到国王及其他妻妾的嘲讽。然而，在松迪亚塔恢复行走能力后，立即成为同年龄组人的首领。由于受到在位的曼萨·丹卡让·图曼的迫害，他与弟弟及母亲一起外逃，并最终在麦马定居下来。麦马国王通卡拉十分欣赏松迪亚塔的才能，对他委以要职。后来，曼丁哥探子找到了他，并向他转达马林凯人各部落酋长对他的拥护，麦马国王给他一支军队。他率军返回故国，联合马林凯人部落酋长，组成联盟军，并于1230年起兵。经过四年奋战，把索索国军队赶出国土，恢复独立。1235年，松迪亚塔率军攻入索索国，在基里纳与索索国军队主力展开决战，不但大获全胜，而且击毙了其国王苏曼古鲁。基里纳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军事大捷，更具意义的是，松迪亚塔领导下的各部落的联合更为巩固。基里纳大捷后，各路诸侯聚会康加巴，康加巴会议实际上成为部落联盟的一次制宪会议。会议通过以下决议：第一，大会庄严宣布松迪亚塔为曼萨（马林凯语）或马汉（索宁凯语），意为皇帝，王中之王。联盟军各首领被确认为他所在省的长官，只有麦马和瓦加杜的酋长才拥有国王的称号。第二，大会规定，皇帝必须从松迪亚塔家族世系中产生，并采用兄位弟继的传统习惯。第三，制订行业氏族制度，规定各氏族所从事的行业。

1250年，松迪亚塔辞世，其长子曼萨·叶雷伦库继位，他在位期间保持国家统一，并进一步拓展疆土，叶雷伦库赴麦加朝觐，开始引起阿拉伯世界对马里的关注。1307年，松迪亚塔的外甥坎库·穆萨取得皇位，称曼萨·穆萨。在穆萨统治时期，马里国势鼎盛，帝国疆域西抵大西洋沿岸，北部深入撒哈拉沙漠的陶德尼产盐区，东部占领了加奥以东的铜矿开采区，南部已达热带森林的北部边缘。穆萨于1324—1326年赴麦加的朝圣之行，震动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欧。据记载，朝觐的队伍至少有8000人，其中奴隶为500人，每个奴隶手执一根2公斤重的金仪杖，身着花布或波斯绸衣服。奴隶走在队伍前列开道，随后是由100头骆驼组成的运输队，每头骆驼驮有130公斤的黄金，此外还有上千头骆驼驮运旅途所需的衣食等物品。朝觐队伍经开罗前往麦加，沿途穆萨挥金如土，仅赠送给埃及素丹的礼物就达5.5万金第纳尔。穆萨的施舍及在开罗市场上的花费竟使开罗的金价下跌12%，致使12年后开罗金价还没恢复到当年的水平上。穆萨的麦加之行，使世人皆知马里之富有，人们称穆萨为“金矿之王”。1339年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首次标出了马里国，而穆萨则端坐其中。

马里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全国的政权和军权都由中央直接控制。国王拥有最高的行政和司法权，他任命中央和地方官员。国王权盖天下，具有无比权威。伊本·巴图泰曾描述国王坐朝的情景：“素丹（即国王一引者注）有时在大厅坐朝，那里树下有一个高台称做班比，上面铺着丝绸，摆着靠枕，上面悬挂着绸缎宝伞，伞上有一苍鹰状的金鸟。在素丹前先出来的是歌手、乐师，都手执金或银的百灵鸟，这时有300名奴隶跑去召请代表和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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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民们把国王奉为神灵，见到他就倒地叩首，同时把尘土扬到头上和背上。国王在场时严禁有人打喷嚏，如有人鼻孔发痒，也只能在别人不觉察时朝着地面打。廷臣、随从、军士和奴仆都必须按国王的意志办事。国王身边的重臣大多来自松迪亚塔的将军们的后代，他们对国王的决策起重要作用。“格里奥”是国王首席发言人，他传达国王旨意，接见各地信使，并兼任王子们的老师。为了不受王族宗派集团的控制，在宫廷和行政机构中，国王也大量使用绝对忠于自己的奴隶或释放的奴隶。

马里王国由一个中心区和三个外围行省组成。每个行省之下又设12个行政管理区。行政机构的最基层单位是村，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村由同一祖先的村民们组成。

马里王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全国有9万名步兵分驻各地，1万骑兵为机动力量而巡查全境，为了控制藩邦的统治者，或将其子留京城充作人质，或令其首领留职宫廷。此外，还对藩邦派出使臣，监督当地势力。

马里王国的经济十分发达，马里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背靠尼日尔河，其主要城市均建于河流两岸的谷地，便捷的水道使这些城市成为四方商船的云集之地。撒哈拉商道也给马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骆驼穿梭商道，来自北非的商人不仅购入黄金，还把当地生产的稻谷、高粱、蜀黍、皮革和纺织品运回北非。马里国王对进出口贸易征以各种税收，如规定产金区以金砂纳税，特大的天然金块必须上缴国王等。兴盛的商业贸易给马里王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马里王国的农业和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农业生产采用粗耕轮作技术，基本生产工具是锄。生产品种包括蜀黍、高粱和稻谷。手工业已出现较细的分工，锻铁、木工、皮革和纺织都已形成专门行业，在廷巴克图和杰内等城市，都开设了许多织工和裁缝作坊，成为纺织手工业的中心，奴隶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多样化，促进了国内贸易日趋活跃。南方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北方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于是北方牧民从撒哈拉运来食盐和自己生产的畜产品及皮革，并从南方居民处换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随着经济和贸易的不断发展，马里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文化联系也日益密切。1337年，马里与摩洛哥互换使节，建立了外交关系。马里国王还派遣留学生赴埃及学习，吸收伊斯兰文化。马里聘请伊斯兰学者来讲学，他们培养了许多当地的黑人学者，这些当地的黑人学者日后为马里训练出大批懂得阿拉伯文的教师，使马里教育事业得以发展。廷巴克图等城市因此成为伊斯兰学术中心，城内的桑科勒清真寺收藏了浩如烟海的书籍手稿，成为穆斯林世界中著名的伊斯兰大学。

访问过马里的伊本·巴图泰对当地的太平盛世赞不绝口：马里人的“好事之一是，极少暴政。他们的素丹对暴政决不宽容，还有全境安靖，无论是居家和旅行，都不必担心盗窃或抢劫。他们还决不插手在其他区内死亡的白人的遗产，即便是堆积如山，所有财产都交由信实可靠的白人管理，等待合法继承人来领取。还有素丹按时做礼拜，时时坚持集体举行，对于子女，为督促做礼拜，而施行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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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年曼萨·穆萨去世，王室成员为争夺王位，内讧不断，这大大削弱了马里王国的中央统治力量。于是，一些藩邦开始叛离。至14世纪80年代，马里王国东部各省区纷纷脱离中央。穆萨二世时期，虽曾收复部分省区，但王国衰败已成定势。15世纪，马里王国失去了对撒哈拉商道和过境贸易的控制。17世纪，曾经雄踞西非的马里王国的版图只剩下小小的坎加巴，成为尼日尔河上游南部地区的一个小王国了。

（四）桑海帝国

位于今天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三国交界处的登迪地区，是桑海帝国的发祥地。当地居民索尔科人以渔业为生，以后逐步沿尼日尔河而上，在尼日尔河曲地区建立了移民点库基亚。由于库基亚加入了尼日尔河中游黑人居民与北非居民之间的贸易活动，因而成为发达的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使以索尔科人为核心的桑海人社会出现贫富不同的社会集团。

公元7世纪末，撒哈拉的拉姆图纳族进入库基亚，他们赶走索尔科人，并建立了桑海国家，索尔科人沿尼日尔河而撤，在沿途先后建立加奥和班巴等城市。加奥作为撒哈拉商道的终端城市，以其优裕的地理位置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公元890年，库基亚国王攻占了加奥城，桑海王国同时拥有撒哈拉商道上两座重要城市库基亚和加奥，使其实力大振。1010年，桑海国王迪亚·科索伊迁都加奥，并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桑海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国王。

马里王国的崛起，使桑海受到威胁。13世纪，马里王国占领了桑海的北部省份，并使后者失去了对沙漠商道的控制。1325年，马里攻占加奥，征服了桑海，桑海臣服马里后，在曼萨·穆萨在位期间，桑海王国的两位王子被送往马里作为人质。

1335年，两位王子乘曼萨·穆萨去世之际，逃离马里返回加奥，并重建了桑海王国。1400年，索尼·马多果任国王期间，最终使桑海摆脱了对马里的依附关系。随着国力的上升，桑海不断对外扩张，索尼·马多果及其继任者都曾率军攻入马里境内。1462年，索尼·阿里（亦称阿里·贝尔），即阿里大帝即位，桑海王国进入了真正壮大时期。索尼·阿里一生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他不但击溃了西南方的图阿雷格人和莫西人的侵袭，而且于1468年攻占廷巴克图，势力扩展至尼日尔河两岸地区。15世纪末，桑海已成为一个强大帝国，其疆域东南自登迪和克比起，西南抵杰内对面的锡比里杜古，包括了整个尼日尔河曲的新月形地区。

桑海的君主制糅合了传统价值观与伊斯兰教义，皇帝既是一国之主，握有主宰其臣民的生杀大权，但他又要根据《古兰经》的训诫治国，皇帝是臣民之父，其地位仅仅次于神。皇帝宝座设于高台，周围侍立700名宦官，臣民朝见均需跪拜。

桑海帝国有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军队分为骑兵、步兵和水兵。由于马匹十分昂贵（16世纪时一匹马可换取十个俘虏），因此贵族构成骑兵的核心。骑兵的武器是长矛、马刀和弓箭。步兵是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兵种，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奴隶和自由民。步兵的武器是长矛、弓箭和盾牌。水兵大多由索尔科人组成，这与他们长期在尼日尔河从事渔业有关，水兵拥有约2000条空心独木舟。桑海帝国究竟有多少军队，至今尚无确切数字，但在1591年一次战争中，桑海帝国出动了3万名步兵和1万骑兵，由此可见其军力之强大了。

桑海帝国实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有两种。对于被征服地区，行政长官由皇帝任命，他们可行使除司法权之外的一切权力；在帝国内部，可分为两大行政区，即西部的库尔米纳行政区和东南部的登迪行政区，两大行政区的长官均由皇帝近亲或亲信担任。行政区之下各省长官也由皇帝任命，除上述两大行政区外，还有一类非直接行政区，它主要是一些附庸国，其首领根据当地传统习俗产生，但这些地方一旦发生叛乱，桑海皇帝会立即干预，并更换统治者，让听命于他的人担任首领。通过中央政府、两大行政区及非直接行政区的管理体制，桑海帝国的国家机器得以顺利运转。

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使桑海帝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在大部分居民居住的广大农村，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农村居民从事农业、渔业和牲畜饲养业。王公贵族的田园是由奴隶耕种的，奴隶们在监工监督下劳动，他们定居在庄园的周边村落。农村中生产的产品，如粮食、鱼和肉等，大多上市出售，农民们以自己产品换取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城镇，手工业者组织行会，铁匠、木匠和陶工等，都有本行业的行会。许多手工业者从事季节性工作，农忙时回农村务农。

桑海帝国境内因贸易发展而形成一些大城镇，其中最著名的是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它们都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中心，与撒哈拉、北非，甚至是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市场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主要的商道有五条：

1.廷巴克图——塔加扎——图瓦特，抵达塔菲拉勒特和西阿尔及利亚；

2.廷巴克图——瓦拉塔——提什特——瓦丹，抵达达尔阿及塔菲拉勒特；

3.加奥——塔德梅卡——加特，抵达利比亚和埃及；

4.加奥——塔德梅卡——古达梅斯，抵达利比亚海岸和突尼斯海岸；

5.加奥——豪萨——加奈姆——博尔努，抵达尼罗河流域。

在这些商道上奔忙的主要是柏柏尔人、万加腊人（曼丁哥人）、瓦科人（索宁克人）、莫西人、豪萨人和桑海人。有的商人还建立了完善的贸易组织，在尼日尔河上有商船队，在陆上有骆驼和牛队，在城市有分支机构。贸易的形式是物物交换，有时也使用货币（玛瑙贝、黄金、食盐和铜）作为中介。贸易中常见的商品有来自欧洲的布匹，来自塔加扎和伊吉尔的盐，来自北非的武器、马匹、铜、玻璃制品、糖和手工艺品。从桑海帝国输出的商品有黄金、象牙、奴隶、香料、柯拉果和棉制品等。

桑海帝国的国内贸易也十分兴盛，在居民集居地，各地的土特产品相互交换，农民们用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交换食盐和其他生活用品。

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在桑海帝国，三大城市（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的地位尤其突出。16世纪时，廷巴克图已有居民约8万人，杰内为3—4万人，加奥约1万人左右，城市居民主要由商人、手工业者和宗教界人士组成。桑海帝国的城市一般不设城墙，是敞开式的，市场位于城内，城郊有许多帐篷和草屋，流动人口多居其中。城中心房屋样式不一，有平房，亦有高达三层的楼房。

在桑海帝国的社会生活中，亲属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家族是社会的基层细胞，若干个家族组成氏族，此外，社会成员中等级制度也引人注目，在贵族、自由民、行会成员和奴隶中，贵族高踞其顶，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

伊斯兰教在桑海帝国的影响因地而异，伊斯兰教于11世纪进入西苏丹后，虽在尼日尔河湾和萨赫勒地区站稳了脚跟，但其影响主要在城镇地区，直至15和16世纪，伊斯兰教在广大农村地区仍不占统治地位。农村居民信奉传统宗教，如桑海人崇拜尼日尔河神和雷神等。有些农村地区（如登迪），人们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却仍保留传统的宗教信仰，与农村的情况相反，伊斯兰教在城镇进展迅速，在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都有各自的清真寺和伊玛姆。

经济的繁荣和伊斯兰教在城镇的迅速扩散也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许多苏丹和萨赫勒各地的学者聚集于城市，致力于伊斯兰教的研究和教育活动，16世纪，仅廷巴克图就有180所讲授《古兰经》的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从帝国各地来此学习，他们住宿学校，与教师一起生活。学校的教育分为两个层次：初级《古兰经》学校主要阅读和背诵《古兰经》；进入高一层次学习的学生则要全面学习伊斯兰教的各种课程。在举世闻名的廷巴克图大学，教师不但讲授人文学科（神学、经文释义、伊斯兰圣训、马立克教派的法学体系、语法、修辞学、逻辑学、星占学、天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而且也讲授自然科学（科学知识和数学）。当然，自然科学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

桑海帝国时期的文化基本上只是一种城市精英文化，其覆盖面及影响都十分有限。由于这种文化以阿拉伯书面语言为基础，没有融合当地土著语言和文化，因此它与大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村居民）不发生联系。随着桑海帝国的衰弱和城镇的消亡，这种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很快随之衰亡，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16世纪初，桑海帝国由盛转衰。1528年，在位皇帝穆罕默德·杜尔双目失明，三个儿子为争夺帝位而兴师动兵。杜尔死后，争夺皇位之战愈演愈烈，在随后半个多世纪内竟更换了八位皇位继承人。内战使中央权力趋于松散，而地方势力乘机抬头，于是，中央逐步失去了对撒哈拉商道的控制。伊夏克三世执政期间（1588—1591年），桑海与摩洛哥争夺塔卡扎盐场的斗争日益激化，摩洛哥利用桑海国势下降之际，决心用武力解决争端。1590年底，摩洛哥3000精兵经五个月的沙漠行军，抵达尼日尔河。1591年4月12日，在加奥以北的唐迪比战役中，摩洛哥军队大获全胜，并乘胜占领加奥和廷巴克图。摩洛哥军队的入侵，加剧了桑海帝国的衰亡，西非历史上最后一个强国在内、外战乱中逐渐销声匿迹。

（五）加涅姆—博尔努王国

加涅姆—博尔努王国位于乍得湖周围地区，该王国因先建于加涅姆，后迁至博尔努，故称此名。

公元7世纪初，被称为索族（SO）的一支黑人居住在乍得湖以东地区。至9世纪前，一支撒哈拉游牧民族扎加瓦人逐渐南迁。新老居民相互融合，形成了加涅姆布人，他们建立加涅姆王国，定都恩吉米。

加涅姆王国的国王被称为“马伊”。11世纪时，马伊接受了伊斯兰教。尽管伊斯兰教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各地的原始宗教仍十分流行。13世纪，加涅姆王国进入强盛时期，萨尔马马伊（约1221—1259年）和杜纳马伊（约1278—1298年）统治时期，不断对外发动圣战，征服了周边部落。萨尔马马伊击溃了东加涅姆的布拉拉人后，与北非的突尼斯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随后他又进兵乍得湖南岸的博尔努地区，使加涅姆王国的领土西靠豪萨城邦，北踞提贝斯提高原及费赞地区，东抵瓦迪，南临蒂科河。

14—15世纪，加涅姆王国逐步衰弱。究其原因，一是国内统治集团内讧不断，马伊的儿子们为争权夺利而挑起战火。二是国外的布拉拉人经常发动袭击。布拉拉人是以本地黑人为主、与外来的阿拉伯人相互融合而成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加涅姆的东南部。14世纪中叶后，布拉拉人的侵袭活动延续了七十余年时间。在布拉拉人的压力之下，加涅姆王室被迫迁都。1391—1392年，加涅姆王室迁都博尔努，从此开始了博尔努王国时期。加涅姆人迁入博尔努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卡努里人。

进入16世纪，博尔努王国重新崛起。在伊德里斯·阿劳马马伊统治时期（约1571—1603年），他多次发动对外征战，不但收复了加涅姆，还西征豪萨地区，军队直逼桑海帝国的东部边界。此外，阿劳马马伊加强北部对图布地区的控制，以保持通往地中海商道的畅通。在对外关系上，阿劳马维护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从土耳其进口火器，聘请土耳其人为军队教官。他本人数次赴麦加朝觐，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用伊斯兰法律取代习惯法，设立宗教法官，鼓励推行宗教礼仪，兴建清真寺。阿劳马关心农业生产，采用谷物标准度量衡。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博尔努王国日益强盛，这种态势在阿劳马去世后仍保持了相当一段时期。17世纪末，博尔努国力趋衰，但它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中叶。

加涅姆—博尔努王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军事贵族统治。马伊是一国之主，具有绝对权威，臣民们把马伊视为神，认为他不食人间烟火，但却能给臣民们带来生死、疾病和健康，因此臣民们只要耕种土地和管理牲口。其实，马伊把食品秘密运入宫中，凡恰巧撞见运送食品者，会立即被处死。马伊接受伊斯兰教，用穆斯林法典治理国家。除马伊外，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以母后为核心的家族会议以及由马伊和12名军队首领组成的议会。

由于经常对外用兵，国家建立了一支军队，其中骑兵的装备尤佳。骑兵的马匹披有厚毯，马头前部和左右都戴有黄铜甲，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从而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武士阶层，他们把国家分给的土地再转分给农民耕种，并收取赋税。

加涅姆—博尔努王国的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并成为撒哈拉商道重要转运中心之一，从北非沿岸经撒哈拉沙漠而抵达西非的中部商道和东部商道均以这里为终点站。利奥·阿非利加曾描述说，当地物产丰盛，贸易发达，平原地区盛产谷物，山区畜牧业兴旺。外来商人云集。从北非输入的产品有马匹、武器、织物和珠子等；而当地向外输出的商品则有象牙、鸵鸟羽毛、干鱼和棉布等；此外，来自豪萨城邦的转口货物，如皮革、棉织品和柯拉果等，在市场上也随处可见。

（六）伊斯兰文明与中、西苏丹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随着穿越撒哈拉’商道的延伸，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不断进入中苏丹和西苏丹地区，伊斯兰文明也在当地传播开来。伊斯兰文明的渗入和扩散，不可避免地与当地传统文明发生冲撞，并在冲撞中逐渐融合。

伊斯兰教的传播最初在商业贸易中心发端，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城镇自然成为传播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和大本营。尤其在中、西苏丹地区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接受了伊斯兰教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在一些主要的政治和商业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穆斯林学者群体，其中较著名的有尼亚尼、杰内、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城市。穆斯林学者群体最初由来自北非等地的伊斯兰世界的宣教师、法学家和学者们组成，他们得到当地君主的尊重，并享有很高的地位，生活优裕，经常得到赏赐。有些人还享有某些特权，比如在马里首都尼阿尼，清真寺和布道房内，专门设有供政府通缉的罪犯避难的庇护所。随着伊斯兰教的普及，穆斯林学者群体的组成成分发生了变化，本地黑人穆斯林宣教师、法官和学者成为该群体的主体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在伊斯兰文明熏陶下成长，其中有些人赴北非等伊斯兰世界学习深造，对伊斯兰文明有较深的了解和造诣，他们在当地担任重要官职，具有很大的影响。

与城市地区伊斯兰文明迅速扩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广大农村，伊斯兰文明虽得到传播，但却受到当地传统文明的有力抵抗。传统宗教和风俗习惯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伊本·白图泰访问马里北部地区时对此作了描述：当地居民“不是说其父是某某，而是说其舅是某某，一个人的继承者，不是自己的子孙，却是自己的外甥，这真是举世罕见的事。除非是在印度木赖巴尔地方的异教徒那里。可是这里的人，他们却是按时礼拜的穆斯林，还学习过教法，能背诵《古兰经》。至于当地妇女，她们尽管按时礼拜，却抛头露面，不回避男人。”在马里首都，即便在斋月，许多女子都赤裸身子，当地人还吃死物的肉或狗肉和驴肉。当地的传统习俗甚至在宫廷中也有反映，“黑人对他们的君主极其恭敬屈从，……如与素丹谈话，素丹答话，他便揭开背上的衣服，把土扬在头上背上，……据说这是他们的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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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与传统宗教、习俗并存，两者不断发生矛盾和碰撞，传统宗教与习俗在当地居民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便是统治集团也无法摆脱这种影响，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传统宗教与习俗来稳固政局。在这种形势下，中西苏丹地区逐渐形成了混合伊斯兰教，即把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宗教、习俗糅合在一起的非洲黑人伊斯兰教，也有人称之为土著伊斯兰教。混合伊斯兰教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传统宗教与习俗的顽强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伊斯兰教的非洲化。混合伊斯兰教与正统伊斯兰教已有很大不同，它把伊斯兰教与当地传统宗教与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伊斯兰教的色彩，又有传统宗教的成分，实质上反映了非洲黑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

在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伊斯兰文明对中、西苏丹地区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国家统治者的人格被绝对理想化，他们具备与生俱来的、天然的神性，有巨大的感召力和超凡的个人魅力，他们甚至就是神的化身，从中、西苏丹一些国家的国王身上，不难发现也被披上了类似神圣的光环，无论是加纳、马里或桑海帝国，国王是一国之主，是臣民之父，他握有生死大权，以国王为核心，组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集团，国王接受了伊斯兰教后，奉《古兰经》为治国之法，但是在另一方面，传统文明并没有被伊斯兰文明完全淹没，传统的母权制还在发挥作用，在一些国家里母后的权力甚大，在马里，即便在松迪亚塔去世后，父亲继承原则也没有完全得到遵守；桑海帝国的居民保留着母系制遗风，传统宗教和文化还有很大影响，第19代君主阿里·贝尔尽管接受伊斯兰教育，但传统文明的作用使他对伊斯兰教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1469年1月，他率军攻占廷巴克图后，下令杀害了桑科尔清真寺的一批穆斯林学者。伊斯兰文明和传统文明的冲撞有时显得十分激烈，桑海帝国索尼王朝第28代君主索尼·巴阿雷在位期间，他因拒绝信仰伊斯兰教而使国内爆发内战。

伊斯兰文明对中、西苏丹地区的经济生活也产生巨大影响。商人和商业贸易活动曾经是伊斯兰文明传播的载体，这种载体不久为中、西苏丹地区所接受，并成为当地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加纳、马里和桑海等国，都借助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控制过境商道，建立贸易中心和集散地，大力发展商业贸易，贸易中的丰厚利润为这些国家的强盛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然而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农业和牧业并没因此而衰退，农业的基础地位依然稳固。于是，伊斯兰文明所带入的商业贸易活动和传统文明所固有的农牧业生产相互融合，共同组成当地的经济生活。

总之，伊斯兰文明的传播使中、西苏丹地区的传统文明受到冲击，但后者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使它在受冲击之后，仍能程度不同地保留下来，保留后的形式与原先不同，它逐渐渗透和融入伊斯兰文明之中。从这个角度讲，伊斯兰文明进入中、西苏丹后，它也改变了原先正统的成分，日渐成为非洲化的伊斯兰文明了。

二、豪萨文明

（一）豪萨城邦

北起阿伊尔山脉，南至乔斯高原北侧，东起博尔努王国的边境，西至尼日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是豪萨人世代居住生息的地方。对于豪萨人的起源，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有人认为豪萨人祖先是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拉伯人，但这种观点由于缺乏依据而不为人们接受。有人认为豪萨人最初居住在撒哈拉南部地区，因为当地沙漠化，他们只得南迁进入了现今生活地区，这种观点无法定论，只能作为一种假设。还有人认为，豪萨人祖先原先是乍得湖西岸从事狩猎和捕渔、耕作的居民，乍得湖水东退，于是这些人便在湖水退去的地方从事农耕，此后他们逐步对外扩展，地盘日益扩大。也有人认为，豪萨人的口头传说中，没有提及自己的祖先来自何方，常听到的口头传说都说他们的祖先“从地洞里钻出来”，由此可理解为豪萨人的祖先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很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由于历史的变迁，加之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其他民族的迁徙，豪萨族得到扩充和壮大，这种说法虽没有可靠的根据，却也没有否定的充足理由。还有人提出：16世纪是豪萨族的形成时期，“豪萨人”的称呼正是在这时开始出现，而豪萨城邦的统一意识也在此时形成，这一说法虽有可取之处，但却没有解答豪萨人起源的问题。

尽管对豪萨人起源之谜众说纷纭，但对豪萨城邦由来的传说却是颇为一致，广泛流传的传说叙述道：从巴格达西行而来的巴亚吉达王子来到博尔努王国，博尔努国王招他为婿，但又使他失去了所有随从。巴亚吉达见势不妙，向西出逃，途经道腊城时，城内水井被一条巨蟒霸占，居民束手无策。巴亚吉达王子与巨蟒搏斗后用剑刺杀巨蟒，为民除了害。当地女王道腊以身相报，与他结为夫妇，并把一名瓜里族女子给他作妾，女王和妾都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女王之子叫巴沃加里，妾之子叫卡博加里或卡拉夫加里。巴沃加里继承王位，他生有六子（三对双胞胎），他们日后成为豪萨城邦中六个城邦的统治者。这六个城邦是：卡诺、道腊、戈比尔、扎扎乌（亦称泽格泽格或扎里亚）、卡齐纳和拉诺。巴亚吉达与妾所生之子，成为比拉姆城邦的统治者。卡博加里生了七个儿子，他们也成为七个城邦统治者，这七个城邦是：凯比、赞法拉、瓜里、朱昆（或夸拉拉法）、约鲁巴、努佩和雅武里。有人把.前七个城邦称为“七个豪萨”，而后七个城邦称为“七个班扎”，意思是“庶出七邦”。

上述传说反映了16世纪豪萨地区城邦众多并存的历史，传说也告诉我们一个史实：豪萨城邦并非外来的巴亚吉达创造的，因为在他抵达之前，当地已经存在国家组织或城邦，比如道腊城邦。

根据现有的资料，豪萨城邦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豪萨地区，往往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并包括城市周边的一些地区，共同组成一个城邦。在12世纪左右，城邦已有城墙，城墙外挖有深沟，一遇战事，城外居民撤入城内，在城内土地上进行生产。因此，这类城邦的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不大。

第二，在豪萨城邦，由家族集团组成一个共同体（亦称考叶，Kauye），共同体由一名酋长管理。若干个共同体组成一个村庄，若干个村庄组成比尔尼（birni），城邦最高权力握于国王之手，王权是至高无上和神圣的。在国王身边，有一个国务委员会，在戈比尔城邦，该委员会被称为“戈比尔九人”，在卡诺被称为“卡诺九人”，除国务委员会外，还设立类似首相之类的官员，来帮助国王治理城邦。

第三，各豪萨城邦所具有的功能不尽一致，体现了彼此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关系。在一些传说中，卡诺和腊诺被称为“靛青之王”，这说明这两个城邦的织布业和染色业比较集中和发达；卡齐纳和道腊被誉为“市场之王”，表明这两个城邦贸易之兴盛；卡齐纳又被称为“战争之王”，说明该城邦在抵御外敌入侵、保卫诸城邦安全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扎里亚被称为“奴隶之王”，这是因为该城邦是奴隶劳动力的主要供应者。

第四，各城邦彼此间保持相互独立，若遇外敌，彼此间也可能形成松散的联合。在众城邦中，由于没有一个城邦能够长盛不衰，因此随着彼此实力消长变化，内战也时有发生。在15、16世纪，卡诺实力较强，而卡齐纳则是其强劲的对手。

第五，伊斯兰教对豪萨城邦有较大影响。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豪萨地区居民大多信仰原始宗教（如崇拜精灵等）。13世纪左右，伊斯兰教传入当地，并很快得到传播，为当地居民所接受。伊斯兰教对豪萨城邦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各城邦根据伊斯兰教义建立了政府和各种制度，而居民都必须遵守伊斯兰教教义，但居民中，特别是农村，传统宗教仍有深厚的基础。

第六，豪萨城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博尔努王国的影响。传说中的巴亚吉达首先在博尔努被招为“驸马”，之后他再进入豪萨地区，显示了豪萨地区与博尔努之间的密切关系。15世纪20、30年代，博尔努的一位王子带着一批随从逃往卡诺，他不仅带去马匹、鼓、喇叭等王权的标志物品，更重要的是，他向豪萨地区引入了更为先进的行政观念和官职等级。16世纪，豪萨城邦中的克比城强盛，其领袖坎塔曾征服博尔努的部分地区，之后博尔努为争夺豪萨地区同克比发生战争。由于博尔努和豪萨地区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专家们认为，豪萨城邦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都以博尔努为原型，而且随着乍得湖地区移民的不断涌入，博尔努的影响更显强劲。

（二）圣战

19世纪上半叶，在西非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圣战”，豪萨地区是这次圣战的策源地和中心。

圣战以宗教为旗号，其实质则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它是包括豪萨地区在内的西非内陆地区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对非洲的渗透，基督教的传播对伊斯兰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8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等地先后掀起宗教改革运动，其宗旨是抗击西方宗教的渗入，保护伊斯兰教的地位，主张纯洁伊斯兰教，推进伊斯兰复兴。西非的伊斯兰教界人士接触并接受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潮。在豪萨地区，当地居民主要是豪萨人、弗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豪萨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在两个多世纪里逐渐移居到当地的弗拉尼人备受歧视。弗拉尼人虽也是伊斯兰教徒，但却得不到尊重，豪萨统治者根本不执行伊斯兰法典，弗拉尼人被排斥在豪萨人社会之外，无法享受任何政治权利，有时连生命和财产也得不到保障，豪萨地区内民族矛盾不断尖锐，弗拉尼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升温。在这种形势下，外部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潮很快为弗拉尼人所接受，并成为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思想武器。除民族矛盾外，豪萨人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十分突出，城邦统治集团巧取豪夺，生活奢侈无度，各城邦间战事不断，城镇居民和农民不但要承担日常的各种杂税，还要承担额外的战争负担，因此，豪萨族的下层群众也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在内外矛盾夹击下，圣战首先在戈比尔城邦爆发。圣战领导人奥斯曼·登·福迪奥1754年出生于戈比尔的一个弗拉尼人家庭。由于父亲是弗拉尼穆斯林的伊玛姆，因此他从小就学习《古兰经》，以后他外出学习，朝觐圣地，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伊斯兰改革运动的思潮。1774年，奥斯曼回到故乡，从事传教活动。奥斯曼主张纯洁伊斯兰教，与当时流行西非的混合伊斯兰教作彻底决裂。在西非各地，包括豪萨城邦的统治者，大多推行混合伊斯兰教，奥斯曼指出：“大家一致公认，豪萨国王崇拜许多自然偶像、树木和岩石，向它们献祭。根据普遍的看法，其本质就是信仰动摇。”他进而抨击豪萨地区的统治集团：“他们为追求期望的满足，不根据沙里阿（伊斯兰法规——注）所规定的权利，任意将人杀死或流放，破坏他的名誉或侵吞他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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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推动宗教改革，奥斯曼在传教中积极制造圣战的舆论，他宣称，真主授予他连祷权，因此他可在信徒与真主之间起沟通作用；真主派人授他真主之剑，他可以对真主的敌人开战。奥斯曼号召信徒们拿起武器，准备发动圣战。奥斯曼的宗教改革思想，客观上符合当时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要求，因而十分受欢迎。戈比尔城邦统治者对此又恨又怕，采取各种手法阻挠他的活动，但均告失败。1802年，戈比尔国王以召见为名，企图加害奥斯曼，此举失败后，竟下令发兵进攻奥斯曼的大本营迪格尔。奥斯曼面对镇压，立即宣布圣战，并在古杜被推选为艾米尔·穆米宁（意为信徒的司令）。奥斯曼宣布：“异教国王囿于城市习俗而不主张‘唯有安拉才是真主’，……又不坚信伊斯兰教，向他宣战是理所当然的，接管他的政府也是理所当然的。”
 
[12]



圣战开始后，各族群众纷纷投奔奥斯曼，加入圣战的行列。奥斯曼释放穆斯林奴隶的举措也吸引了大量奴隶的加入。圣战大军先后攻陷扎里亚城邦、赞法腊和克比，并最终攻克戈比尔，王室纷纷外逃，豪萨地区的中心地区被占领后，圣战的战场又转向外围地区。1812年，圣战者已建立索科多帝国，它包括约15个穆斯林艾米尔国和15个小艾米尔国。整个帝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分别由奥斯曼的弟弟阿卜杜拉和奥斯曼的儿子贝洛管辖，而奥斯曼本人则为国家的哈里发。此后，奥斯曼摆脱了国家行政事务，专心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伊斯兰教和豪萨文化的研究，并为此做出很大贡献。

圣战及索科多帝国的建立，对豪萨地区带来了巨大变化：

首先，索科多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豪萨城邦众多并存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帝国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神权封建政治结构。各艾米尔国的统治者已不再是独立的国王，职位也不能世袭，而只是地方的行政首脑，他不但要服从哈里发的领导，而且每年需向中央交纳税收和贡物。当然，艾米尔国也有一定的自主权，如可以设立法庭和军队等。总之，索科多帝国的建立，有利于豪萨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往来，有利于该地区的进步和发展。

其次，圣战使伊斯兰教的地位得到确认和巩固，伊斯兰文化和习俗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再次，圣战改变了豪萨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豪萨贵族丧失了昔日的财产和社会特权，一些圣战者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圣战后自耕农队伍有所扩大，不少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四，社会的统一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豪萨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在统一和和平的环境下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三）豪萨文明

对于早期的豪萨文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有限，而且大多来自下列由弗拉尼人或豪萨人所编写的有关豪萨城邦的历史著作，其中主要有：

1.《卡诺编年史》，有阿拉伯文和豪萨文两种版本，时间跨度从远古时代至1892年。

2.《扎里亚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涉及时间迄止1890年。

3.《卡齐诺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涉及时间迄止1807年。

4.《道腊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写成，时间从远古至19世纪。

5.《赞法腊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时间由远古至20世纪中叶。

6.《索科多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写成，涉及时间为1817—1849年，书中部分内容介绍了16世纪之前的豪萨城邦的历史。

有关豪萨地区早期历史的资料虽不多，但在专家们精心研究下，我们对豪萨早期文明还是有了粗略的了解。完全可以说，豪萨地区各族人民以其智慧和辛勤，共同创造了豪萨文明。

豪萨文明的形成有其客观基础：

其一，豪萨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该地区铁矿储量可观，且分布均匀。《卡诺编年史》曾提及当地的铁矿，考古学家们在豪萨其他地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铁矿一般都靠近树林，因此一旦开采，冶炼所需木材和木炭都能就地解决，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豪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其二，豪萨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也十分优越，当地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其三，豪萨地区人口数量可观，而且人口分布比较合理（这可能与各城邦地理分布相对均匀有关），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其四，豪萨地区所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它北面介于萨赫勒与撒哈拉之间，南面位于热带大草原与热带大森林之间，周边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及生产产品的多样化，使豪萨必然成为各地区商业贸易和交流往来的中心。

得天独厚的良好环境，促进了豪萨地区经济发展。

农业是豪萨地区的基本经济部门。有的专家说，每个豪萨人都是农民，此言强调了农业生产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豪萨地区，土地属于村庄或城镇，酋长对土地分配和使用起监督作用。土地不得买卖，耕者可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统治集团逐渐掌握了土地分配权。在农耕生产中，农耕长（Sarkin Poma）的地位十分突出，他负责观察气候的变化，向诸神献祭以求丰收，所有农耕者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后，农庄开始兴起。王家农庄的规模最大，其劳动者绝大部分是奴隶。相比之下，家族农庄和个人农庄规模要小得多，这些农庄也使用奴隶劳动力，豪萨地区的农作物种类颇多，包括小米、高粱、稻米、棉花等。

豪萨地区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在经济部门中的地位仅次于农业。在手工业部门，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已经出现，产品达到较高水准。以纺织业为例，纺织分成多道工序，如轧花、梳棉、纺纱、染色和织布。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品种多样，除纺织品外，制革品也是当地颇具特色的产品，制革业生产各式皮包、鞋类、马鞍和垫子等，产品销往苏丹各地和北非的市场。16世纪访问豪萨城邦的利奥报道说：当地“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和亚麻布织工；这里制作一种古罗马人爱穿的皮鞋，这种鞋大部分销往廷巴克图和加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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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萨地区由于富有铁矿，冶炼业得到充分发展。铁匠在当地有较高社会地位，他们生产的产品包括炊具、农具、刀、斧、箭和长矛等。此外，作为技术行业的制陶业，也十分兴盛。在手工业行业中，大多都由行会统一管理，行会的头人由国王任命，头人向行会成员收取税款，同时负责入会、生产方式、产品质量和价格方面的事宜。

豪萨地区的商业兴隆，经商成为许多豪萨城邦居民热衷从事的经济活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大致可分为几类，集市商人或就地贸易商人被称为“西尼基”，他们出售农产品和小规模的手工业制品，其中许多人就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批发贸易商人被称为“法陶西”；职业商人被称为“法塔克”，他们不但控制批发贸易，而且进行长途贩运；还有一种介于职业商人与集市商人之间的商人，被称做“杨科利”，他们经营灵活，常常利用各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低价购入，高价售出，从中获利。商业活动中还出现了掮客，这些人熟知市场行情，并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投机活动。掮客们也出卖他们掌握的市场信息，并从中获得报酬。尽管贸易集市和市场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但市场之外的交易同样十分活跃，例如，手工业作坊既是生产场所，又常常直接向顾客出售其产品。在商业贸易中，豪萨妇女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无论是未婚女性或是已婚女性，都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她们在市场四周销售棉布或食品。18世纪前，豪萨地区的商业贸易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如果说有通货，主要是布匹、食盐和奴隶。

在对外贸易中，豪萨地区居民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开展长途贸易。他们以豪萨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展。通过长途贸易，各地产品得到交流，产品按产地分类，有豪萨地区的产品（棉花、兽皮、皮革、小米、麝猫香、鸵鸟羽毛等）；有产自北非和欧洲的产品（金属器皿、火器、马匹、串珠、玻璃器皿等）；有来自撒哈拉地区的矿产品（锡条、盐、泡碱等）；来自豪萨以南地区的主要是奴隶和柯拉果。

豪萨城邦众多，其建筑也颇有特色。城市一般都有坚固的城墙，以卡诺城为例，其城墙用晒干后十分坚硬的红土垒成，墙高10米，共有14座城门，每座城门前都筑有防御工事。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城邦内建有清真寺。卡齐纳城邦内的戈巴若清真寺，其风格与加奥和杰内的清真寺建筑风格十分相似。至于城内其他建筑，有人描绘说：“房屋和墙壁大部分由一种白垩建造的。”城内房屋众多，排列有序。

谈及豪萨文明，还必然会提及豪萨语。豪萨语何时出现，现在难以精确地确定其时间。豪萨语最初作为一种商业用语，在贸易场合被广泛使用，但它只是一种口语，没有文字，因此无法书写和记录。公元13世纪，由于受到阿拉伯语的影响，尤其是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的广泛传播，阿拉伯语开始渗入豪萨语，因为作为一个穆斯林，必须了解和掌握大量的伊斯兰教术语，而这些术语在豪萨语中是没有的，因此只能从阿拉伯语中引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阿拉伯语中的宗教词汇融入了豪萨语。圣战后，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确立了统治地位，加之圣战后豪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变化，豪萨语的文字形式也最终产生和形成。豪萨语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其结构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语法现象，说起来含蓄、形象，听来优美、悦耳，由于豪萨语的语调并不绕口难读，因而无须费很大气力便能轻松而准确地把它读出来。豪萨语颇有特色，它有两性之分（阴性和阳性），所有人和动物的名称及名词、代词，都有阳性和阴性之分，所有形容词则分为阳性、阴性和复数三类。形容词和副词用重迭形式来表示程度的不同，如形容词重迭则表示轻微的程度，如“淡”、“稍”、“略”等，如副词重迭则表示较深的程度，如“很”等意思。豪萨语中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之区分。豪萨语由于易于掌握和使用，被西非不同种族接受。同豪萨族毗邻的桑海族、杰尔马族、伊博族、富拉尼族和图阿雷格族中不少居民都用豪萨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圣战期间，人们创造了一种方言宗教诗，它用富尔德语及豪萨语进行写作，这样便于向不识字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圣战结束后，方言诗继续得到使用，并产出了很多作品，内容涉及宗教、法律等方面，方言诗作品的流传，使豪萨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关于生死、来世、纪年和历法的观念。应该说，方言诗也是豪萨地区社会活动的产物，在其形成过程中，圣战领导人功不可没，如奥斯曼、阿卜杜拉和贝洛等人都身体力行，自己亲自动手创作，写下了百余部作品（如《战胜戈比尔国王雍法的凯歌》等）。在这种形势下，豪萨地区逐渐形成了以豪萨语为口语、以阿拉伯文字为书面语的豪萨—阿拉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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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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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哥农村的村社自愿互助劳动


第七章 经济与政治

一、经济

（一）经济生活的多样性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中，黑人各族以其各自特有的方式开发各自特有的自然资源，适应各自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各自的物质文明。在人类的黎明时期，非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非洲人最早使用工具。约在公元前6000年，非洲完成了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即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这比欧洲早3000年左右。非洲最早驯化和饲养动物，广布于撒哈拉和南部非洲的岩壁画（12000—3000年前）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非洲也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在西非、埃塞俄比亚高原、东非和中非，非洲人很早就栽培植物。现已查明，约有250多种农作物，如水稻、高粱、白色玉米、芝麻、可可、薯蓣、扁豆、南瓜、油棕等都起源于非洲。非洲黑人在这种适应和创造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可以说，在殖民化以前撒哈拉以南气候与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黑人各族经济生活的多样性。

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致形成了三种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方式，即狩猎一采集经济、畜牧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这三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类型，分布广泛，具有代表性。并且一直以较完整的形态持续到殖民统治建立前，甚至其残留形态和次生形态还存留到今天。

狩猎—采集经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原始但也是最普遍的一种生产方式。属于这一类型的有俾格米各族、布须曼各族以及东部非洲的博尼人、多罗博人和金迪加人，在不完全意义上还包括桑达维人，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一些地区。这种生产方式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工具、技术的原始性与高度的集体流动性。用木器、骨器和打制石器从事狩猎与采集，是人类黎明时期最普遍的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非洲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就较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方式。因地理环境的制约，在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却一直顽强地保留这种旧石器文化的残余形态。甚至连殖民统治也未能破坏这种经济方式。1778年8月，旅行家佩特森在纳马奈兰遇见了科伊桑人（即霍屯督人），他记述道：“他们没有家畜……他们以根茎和树叶为生，偶尔用毒箭射死一只羚羊，就可美餐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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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旅行家汤普森1823年6月在奥兰治河上游附近的克拉多地区旅行时，谈到当地居民时写道：“这些可怜的人主要靠平原上生长的某些野生球茎植物生活，同时也吃蝗虫、白蚁和其他昆虫……这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除此以外，男人们有时还用毒箭射死一些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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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考古发现还证明，南部非洲的族群也曾充分利用水产资源，捕捉鱼、虾、海豹和海鸟，并采集大量水生贝壳类动物，特别是淡菜。

狩猎和采集工具简单、原始。木质、骨质、石器是主要技术工具。布须曼各族采集球茎和块茎植物是用一种木质挖掘棒，这种木棒通过修刮和火烧制成钥形尖头，然后将一块凿孔的石块套在木棒中间以增加重量。采集的任务主要由妇女承担，很多岩壁画描绘了妇女使用加重挖掘棒采集的情景。为把食物运回家，妇女们还编制了一种有网眼的口袋，用来携带根茎和块茎植物。这也已从大量岩壁画及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男子则多从事狩猎。弓和毒箭是捕捉猎物的主要武器。弓一般用无节木做成，弓弦用蔓类树皮搓成，箭矢有三种，铁制的、石制的尖器，以及用树皮削尖后制成的箭矢。尖端一般涂有毒药。“布须曼人用的毒药有几种可以置较大的猎物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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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非洲的俾格米人擅长围猎。比如在猎取大象时，猎手把象粪涂在身上，使大象嗅不到人的气味，这样可以灵活地接近大象，甚至钻到象身下，迅速准确用矛头刺穿象脖子底下的血管，使大象流血衰竭而死。布须曼人也是出色的猎手，他们经常乔装打扮，模仿鸵鸟的样子接近鸵鸟，再用毒箭将其射死。很多猎物不用弓箭射杀，而是用植物搓成细绳，设在草原上的陷阱捕获。陷阱大小不一，坑中有时埋设头朝上的尖桩，陷阱表面覆盖树枝、树叶、苔藓等物，迷惑猎物，在捕杀一些大动物如河马、犀牛、野牛时常使用这种方式。这种古老的陷阱仍然有许多遗址可寻。陷阱捕猎也是最能体现这些狩猎人智慧的生产技术之一。捕鱼的工具也较为简单，布须曼人一般用芦苇、柳条、细树枝编成漏斗形篮子，把它放在小溪中，捕鱼多少据捕鱼器大小而定。这种工具遗物虽未发掘出来，但在岩壁画中已有描绘。黑人民族还有一种利用河水涨落，构筑石块围堰捕鱼的方法。当他们预知河水要上涨时，就事先在河滩上筑起一个大蓄水池，水退后会有一批鱼存留在池子里。驾驶船和木筏在江河中用铁叉叉鱼的方法也在岩壁画中有所描绘，但据现有资料，殖民入侵前还没有鱼网这类工具。

由于狩猎和采集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居民生活方式的集体性和流动性。每当采集资源及猎获物较为稀少，不足以满足集体需要时，他们就必须流动迁徙，到资源密集的地方群居。迁徙还常以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成员为单位。有时，当布须曼人用陷阱捕获一只大的野兽时，他们的群体便围着陷阱地坑住下来，直至猎物被吃光为止。因流动性强的特点，游猎居民的典型住所是一种临时性的茅屋，它高约1.5米，由插在地上的树枝做成半圆形的支架，上面覆盖着干草，这种房屋容易搭建，搬迁时可弃之不顾，最适宜狩猎生活。

撒哈拉以南是世界上哺乳动物最多的地区，这使畜牧业在非洲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非洲畜牧业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季节性定向游牧，逐水草而居。游牧路线的选择依据旱季和雨季的变化而定，也取决于为了牲畜保健或治病，对某些矿物质和盐类的需要。牧民的生产周期完全依自然周期而定，比如在撒哈拉边缘一带，夏季时牧民把牲畜按雨水分布赶向北方游牧，而到了旱季又重新南归。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牧场，牧民们在旱季把牲畜赶往高处，雨季再下山回到平地上来。在同一块牧场过度放牧会引起土壤侵蚀和造成植被恶化，因此，当畜群把一块牧场的草地啃完后，必须让牧场休闲，直到牧草自己长出来为止，这样，迁移也是惟一可行的办法。此外，牧民变换牧场也为了躲避萃萃蝇等虫害，或者，为了牲畜对盐份和矿物质的需求，牧民们也常把牲畜赶往盐沼地区，让牲畜舔盐地。总之，流动放牧是非洲畜牧业的一大特征，每年游牧方向大致相同，但路线不一定重复。

根据自然环境的不同及畜牧业技术水平的差异，非洲的畜牧业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原始畜牧、沙漠畜牧、撒哈拉以南绿洲以及东非畜牧业。原始畜牧以单纯的流动性放牧长角羊和肥尾羊为主要特征，采取这一方式的居民有南部霍屯督各部落。沙漠畜牧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中部的提贝斯提高原、艾尔高原、穆尔祖克绿洲等地，从事沙漠畜牧的居民有图布人、贝蒂人、卡加瓦人、卡沃尔人等。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受阿拉伯文化影响，以饲养骆驼、山羊和驴子为主，兼营绿洲农业（如种植高粱、小麦、大麦和椰枣）和沙漠商队贸易。撒哈拉南缘又有所不同，居民以饲养瘤牛和没有瘤峰的恩达巴种的牛为主，牛奶和奶制品作为交换的商品。东非畜牧业最大的特征是游牧范围较为固定：雨季带着牛群移往高地，形成临时村落；旱季则回到谷地放牧，兼事农业。

非洲畜牧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牧民能巧妙利用农牧共生的关系，不仅自己种植一些农作物，而且与比邻而居的农耕居民达成协议，在后者收割后的茬地上放牧，并为后者代牧牲畜，如撒哈拉沙漠南缘生活的富拉尼人各群体。他们的放牧活动随旱季和雨季交替而变换，当他们赶着畜群进入苏丹地带时，恰值豪萨人收割完庄稼，这样可以让牲畜吃作物的残梗，同时，牲畜的粪便也可以撒在田中作肥料。这种农牧互惠共存的方式是适宜畜牧业发展的。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牧民对牧草的选种、割草和青贮都十分精心，达到了平均每头高产奶牛需要的牧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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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另一些地区，牲畜利用价值不高，挤奶技术欠佳，一般来说，母牛在牛犊断奶后就没有奶了。科萨人常见的挤奶方法是让一个小孩披着牛犊皮去吸奶，以刺激母牛产奶。母牛的产奶量很少，一头奶牛在分娩后的那天产奶仅1—2升。而且，按照传统习俗，农牧业互相脱离，牧畜极少用作农耕，也限制了农牧业的发展。

农业经济在黑非洲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位置，黑人各族中约3/4以上是农民。实行农业经济的地区也很普遍，从尼日尔河曲东到达尔富尔的萨赫勒、苏丹草原边缘地带、西苏丹、中苏丹、刚果盆地、沃尔特河流域、尼日尔高原、努比亚走廊、安哥拉、赞比亚北部，以及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部分地区。

黑非洲农业经济属初级农业，其显著特点是游耕和锄耕。所谓游耕就是土地不固定，烧荒垦地，长期休闲，待土地肥力恢复后再来耕作。锄耕就是只用锄头一类的农具耕作，不使用任何畜力，农业和畜牧业完全分离。既不施肥也不进行土地投资。因而，无论就耕作技术还是生产工具来说，黑非洲的农业经济都是颇具特色的。

黑人各族的耕作技术是普遍实行烧林耕作制。土地是农业的第一要素，黑人各族通常根据土地的肥力来选择垦荒的地块。土地肥力的判断是根据植物或土壤的外貌及土壤的滋味。有时也考虑土地所有权问题。土地选好后，首先伐倒大树，砍下树枝、灌木，堆在一起烧成灰烬作为肥料。一般而言，由于森林土地松软，经过烧荒后，土地就已经备耕好了，不需再做任何准备工作。然后，农民用锄头整出垄沟，这样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方式是用一种挖坑的工具在土地上挖个洞，撒入各种种子。木薯和甘蔗采用插枝法，薯蓣和香蕉则用块茎栽种法直接埋进土里。因作物混杂，收获期不一。一般收获后便进入了休闲期，土地休耕期视各族习俗、土地肥力及植物性质而定，通常三五年以上不等。如尼日利亚北部，土地是三年连续耕作，6年休闲，而赞比亚的“锡泰梅内”耕作制则是一年耕作，25年体闲。在坦桑尼亚，因土地休耕的关系，村庄每隔5年就要搬迁一次。

在人口稠密的一些地区，烧林农作制为集约农业所取代，即采用套种耕作、按期施肥、实行水利灌溉技术。塞内加尔的塞雷尔人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达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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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实行三年轮作，一年用作牧场、一年种小米、一年种花生。在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南岸的乌卡拉族人采取套种耕作方式，在黍地成熟前套插木薯和地豆。这样一年内可收两季，甚至两年收五季，当地还修建梯田、沟渠、堤坝等防止水土流失。乌卡拉族饲养的牛主要是用来积肥肥田，牲畜关在牛厩里，在家里挖一大坑，坑里积满了肥时，就运肥下田。平均每0.8公顷土地上肥7000公斤。定期施肥能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在一些地区已懂得使用灌溉技术，如前述大津巴布韦的灌渠和梯田。马里的多贡人也是如此，他们在人力整出梯田后，筑起一道道水坝，用来浇灌梯田。有的农民在山坡上掘井，用葫芦取水。这类耕作技术比起刀耕火种和休耕制来，已经是大大进步了。

黑人各族栽培的作物主要有粮食作物、香蕉和块茎作物。粮食作物有黍类、玉米、水稻、高粱等。从大西洋到红海的苏丹地带和萨赫勒地区，是各种品种和高矮不一的黍类种植区，黍类栽培曾一直分布到赤道线一带，后被玉米取代，原因是玉米抗鸟类危害能力比黍类强，较易种植和管理，因而得到广泛普及。水稻种植主要分布在科特迪瓦、马里、坦噶尼喀沿湖地带及莫桑比克。香蕉是黑人各族的主要食物之一，香蕉因易于管理，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对土壤要求也不高，因而香蕉种植最普遍。东非、刚果盆地、科特迪瓦的居民以一种食用香蕉为主要食粮。香蕉除了生吃，还可做成羹、粥。块茎作物主要是薯蓣、木薯、甘薯等，种植在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地。薯蓣的品种很多，非洲种的有圆形薯蓣（白色）、卡晏薯蓣（黄色），亚洲种的有参薯。木薯引种自美洲，在西非赤道带（从几内亚湾沿岸到安哥拉一带）、马拉维北部、莫桑比克等地视为大宗粮食，居民以此为主要食粮。19世纪末期后，黑非洲成了世界木薯的最大生产地。

非洲的农业工具也是具有特色的。黑人各族从事农业劳动既不借助任何畜力，更没有机械帮助，而是使用形态、功能各异的働头。这种锄头被称为“万能工具”，不管什么农活都能用。因用途不一，锄头也有各种类型。如豪萨人垦荒用的锄头称“加布德希”，整地用的叫“夸萨杜克”，挖穴播种的叫“宋古米”，用于播种后锄草的称“阔腊米”，等等，甚至男女用的锄头也不一样，如男子用来在插秧前锄地的叫“昆布”，而妇女用的则称“夸萨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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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锄头外，有些地区还使用铲状和犁状工具。这些工具和锄头一样，柄用木头制成，头上配有铁制铲或犁。斧、锛使用不很普遍。在一些较落后的黑人部落，甚至还没有铁制锄具，只用掘土棒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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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特有的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决定了非洲农业广种薄收，无法走上大规模集约化经营的道路。造成非洲锄耕农业长期存续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非洲农业和畜牧业分离，使犁耕农业难以发展。犁耕意味着对畜力的役使，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耕作者大多不从事畜牧业，不会饲养牲畜，而牧民也不从事耕作。他们对牲畜感情上的迷恋比把牲畜作为食物或畜力更被人重视。牛被视为宝贝和富有的象征，不愿宰杀或役使。热带虫蝇的猖獗，又大大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特别是萃萃蝇的侵袭。在坦桑尼亚，牛的分布图与萃萃蝇的分布区正好相反：既有牛的地方没有萃萃蝇，有萃萃蝇的地方没有牛，它们无法共存。少数有抗蝇能力的地带，牛又大多体格较小。畜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制约着农牧结合和使锄耕转入犁耕阶段。

第二，温热带气候下的非洲土壤存在一些弱点，即土壤中含有机物质和腐植质极少。土壤在旱季暴露于烈日灼热之下，容易开裂，有机物质更易氧化分解。因而保持土壤肥力的最佳方式是尽量减少对土地的耕翻。每年垦荒、播种、收获后，就必须辍耕搁荒，让土地重新被树木、灌木丛覆盖，隔几年或数年后重新垦荒，才能达到原来土地的肥力，适合农作物生长，因而不宜犁耕，游耕制顺理成章。

第三，非洲的降水特征也限制了犁耕农业的发展。非洲大部分地区雨量充沛，特别是在雨季。雨季降水时如果来不及被土壤和植物吸收，必将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引起严重的土壤侵蚀，这时如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耕种并使用犁具深翻，土地的肥力难以保持，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此，锄耕农业是黑人各族适应与开发自然环境所作的一种必要选择，是黑人各族富有特色的农业技术。

除了上述三种经济形式以外，还有少数地区的农牧混合经济。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恩戈尼人居住的南非东部高原斜坡地带，雨量丰富，温差不大，地形复杂，有混交草区多种类型的草地，又无危害人畜的萃萃蝇，他们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了农牧混合经济。在其他地方也有少量农牧混合经济，如津巴布韦绍纳人和肯尼亚的坎巴人。他们并不使用畜力耕种，而是以牲畜作为度荒的保证。

（二）村社土地公有制及其变化

村社土地公有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和显著特点。其形成既有氏族公社残留的原因，也因锄耕农业的影响。在氏族社会，财产（包括土地）均归集体所有，氏族成员参与集体分配。居民不是独立的个体而从属于集体，因而对土地也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非洲特有的锄耕农业属游垦耕作，土地不固定，耕作几年后必须借助集体力量，因此土地也很难私有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殖民化以前就都是村社土地公有制形式。在埃塞俄比亚，1270年埃塞俄比亚帝国建立以后，全国耕地由皇室、寺院和世袭领主各占1/3，广大农民处于农奴地位，依附于这些土地上，向土地的主人缴纳实物地租，并服徭役和兵役。在豪萨地区，圣战后建立的索科多王国实行封建采邑制度，领主们分到土地，奴役昔日的奴隶转化而来的农奴。

非洲的村社历经变化。原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已不多见，多半是在氏族公社解体后的再生和次生的村社。因此，非洲的村社公有制也分不同情况，大多数是再生和次生的形态，一般都有血缘关系，但以地缘为主。在奴隶制已经萌生的社会中，奴隶们居住在“奴隶村”，豪萨语叫鲁马达，从事农业生产，但其内部结构仍然是一个氏族村社。17世纪末18世纪初阿散蒂族的土地公有制颇有代表性。土地在集体所有总的范围下，其用益权又分三类：即“凳子土地”（stool land），家族土地和公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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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凳子土地”即酋长的土地，收益归酋长家族所有，用于酋长及其家庭的需要，或作为举行部落仪式的费用；家族土地在本族各家庭中分配，各家庭掌握使用权但无所有权；公共土地属未分配和未开垦的土地。这类土地村社所有成员都可使用，但支配权由酋长和村子的头人决定。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西非也较常见，农民虽有权垦荒，但并非随心所欲，垦荒地点必须受集体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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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社公有制下，土地不具有商品价值，因而不能典押租借或买卖。土地不固定，农民没有在土地上投资的积极性，开发土地、改进耕作技术也受到限制。

随着殖民主义入侵，村社土地公有制才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西方殖民者入侵非洲后，曾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来改变非洲传统的土地制度。在占领之初，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宣布土地为宗主国所有。在刚果、南非、坦桑尼亚、喀麦隆、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赞比亚、肯尼亚，殖民者占领了大片良田沃土。在南非，1913年白人占有80%的土地，全部非洲土著居民只占有20%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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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肯尼亚白人占有的土地中，1/10辟为种植园，栽培棉花，一部分作为牧场，其余则任其荒芜。在德属东非，两个大棉花种植园各占有3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在坦噶—潘加尼地区，橡胶种植园占有1265公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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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在非洲许多国家，由于殖民者的土地掠夺而形成了种植园一大农场土地所有制，昔日的土地主人黑人村社社员不是被驱逐到保留地，就是沦为白人农场主的佃农和雇工。在掠夺土地未能得逞的地区则转而用经济杠杆，发展单一经济作物生产，冲击村社公有制的躯壳。以加纳为例，英殖民当局在加纳大力推广种植可可，使原来的村社公有制逐渐趋于瓦解，酋长、贵族们利用特权聚敛财富、扩大土地占有面积，或出租土地给欧洲人收取费用，村民在公社和家庭耕地范围外开垦荒地，扩大可可种植面积以获取收益，土地的转让、抵押和买卖逐渐出现，英国殖民当局则公开承认其合法性。这样原来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趋于瓦解，而原来的村社社员则逐渐变成为世界市场生产单一作物的小农。加纳不是惟一有这种情况的国家，在西非的许多国家，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都存在。殖民者在破坏这种闭关自守、长期停滞不前的村社时，正如马克思所说，“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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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殖民者对黑非洲村社制度的破坏是极不彻底的。在实行间接统治制度和各种保留地、特居地中，村社制度仍顽强保存下来。

（三）欠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

黑人各族在手工制造业方面的技术是相当精湛的。存在于公元13—18世纪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个大文明中心能提供有力的佐证。无论是精美的纺织品、高超的制革术，还是富于表现力的面具及木雕制品，其精湛的技艺与同时期的欧洲不相上下。劳动分工已相当专业化，纺织业尤为发达。1世纪的马里帝国各省的棉花贸易相当兴盛，纺织部门分工很细，一些专门从事纺织，有的专门负责染色。像用靛蓝染布就成了塔克鲁尔人和索宁克人的专门行业。豪萨人的纺织技术也较先进。他们在13世纪就开始纺织棉布，纺织的各道工序（如乳花、梳棉、纺纱、染色和织布）都由当地工匠完成。东非大湖地区的居民的纺织技术也很有特色。他们用一种无花果树的韧皮纤维经过精心处理，织成“姆布古”布，这种布细密如毛毯，柔软如羚羊皮。

制陶和制革业也相当专业化。有专门的制陶匠，制作陶器的方法是：先做出底部，接着加大壁部，然后用火烘干，放置干草中焙烧，最后涂以赭石和黑粉，加以研磨使之发光。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是，黑人各族始终没有使用陶轮。陶器的种类有赤陶水罐、面具、头像制品。制革业也有较高水平。如豪萨制革匠制作了许多产品，有各式各样的皮包、鞋类、马鞍和垫子，这些产品销往苏丹各地和北非市场。
 
[13]

 南部非洲各族还用皮革加工成服装，其制作技术是：将动物皮剥下烘干，用带有棱角的砂岩刮掉皮下膜再用涂有油脂的手揉搓皮张，直到皮革柔软为止。

在木器加工方面，黑人各族的工匠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库巴人、多贡人、巴刚果人、塞努福人等族擅长制作各种各样的木制品，如凳、椅、桌、颈枕、碗、碟、盆、高脚杯、梳子、手杖等生活日用品。丁廉在坦桑尼亚游历时，对看到的木制品，叹为观止。他写道：“此村则室有台、凳、几榻、椅机，宛类中国规模，并有木碗、木叉等物，雕镂精工，真是神工鬼斧。余游历阿洲（阿非利加洲）以来，当以此处之雕刻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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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运用精湛的木雕艺术制作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小雕像、面具、屏风等艺术品。在加纳的滨海地区，当地木匠还制造一种颇有特色的独木舟，它用瓦瓦木（或奥尼阿阿木、卡纳梅木）制成，一般需6—12周才能造好。造好后在舟旁点火供干舟体，并把舟帮烧成黑炭色，在上面刻上“两个鳄鱼长一个胃”（寓意“戳力同心”）、“一只鸟头歪向一方”（寓意“谨防有失”）等图案，最后再安装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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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独木舟有很高的艺术要求，由专门的木匠制造。

还值得一提的是冶炼业。冶炼业早已存在，公元前500年，以诺克为代表的冶铁业就已发展起来。在公元13世纪马里帝国的曼丁哥山区和尼亚尼地区，铁矿资源相当丰富。首都尼亚尼有大型炼铁工场。豪萨族中铁匠和锻工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制造村社所需的各种器具：饮具、农具、刀、斧、箭头、长矛等。在中部非洲，白蚁巢被铁匠用作炼铁炉，这种炉形如锥形，高约一人半，有良好的耐火性能。铁匠从上面填料，一层木炭，一层矿石，交替填入炉膛，然后从下面点火，用手摇式风箱鼓气，中间凿一小孔用来流泻金属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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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冶炼术可以说是黑非洲人民的智慧象征。

到中世纪，大多数手工行业都由行会统一管理，行会分得很细。像库巴人就分有纺织、裁缝、铁匠、船工、织网工、编席工以及皮革制衣工等。每一个行会的领导人或由国王指派，或由行会自己选举提名。其任务是负责向手艺人收缴应征税收。同时也负责监督人员入会、生产方法、质量标准及产品价格等事项。

但是，黑非洲传统手工业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是传统手工业很难脱离农牧业而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非洲农牧业的状况决定了农牧产品没有较多的剩余，没有较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手工业就很难真正从农牧业中分离出来。比如在15—16世纪的桑海，虽然也存在手工业行会，也有铁匠、木匠和制陶工，“但他们的工作肯定是季节性的，所以更多的是靠种地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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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功能不是参与交换而是用于村社的日常生活，甚至有的手工业品只是用于宗教仪式和祭祀等大型庆典，当做法器或圣物，像面具、雕像等物品。第三，非洲传统手工业中没有利用任何的机械能，这就决定了手工业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更不用说发展到现代工业。所有这些缺陷阻碍着非洲传统手工业的发展，也因此阻碍着非洲各个传统社会朝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更高阶段衍化。

应当说，在12—16世纪的加纳、马里、桑海几大文明中心中，商业、贸易一度还是相当兴盛的。当时，受撒哈拉商道贸易的影响，马里和桑海帝国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马里有许多金矿，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贵金属生产国，位于今加纳的贝格霍（Begho），是当时黄金、柯拉果、铜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索宁克人和马宁克人专门从事柯拉果贸易；在塔加扎和伊吉勒开采的矿盐由迪尤拉人运往帝国各地零售，而来自杰内的万加拉人将食盐运往南方以换取黄金，然后再用黄金与葡萄牙商人交换货物。位于今贝宁、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三国交界处的桑海帝国的商业经济也较发达。境内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几大中心如瓦拉塔、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与撒哈拉、北非以及远至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许多大市场联系在一起。这几条主要商道是：廷巴克图—塔加扎—图瓦特到塔菲拉勒特和西阿尔及利亚；廷巴克图—瓦拉塔—提什特—瓦丹到达拉和塔菲拉勒特；加奥—塔德梅卡—古达梅斯到利比亚海岸和突尼斯海岸；加奥—豪萨—加涅姆—博尔努到尼罗河流域。柏柏尔阿拉伯商人和苏丹各族（万加拉人、瓦科尔人、莫西人、豪萨人、桑海人）控制着这种贸易。有些商人已有完善的组织，他们在尼日尔河上有商船队，还用骆驼和牛驮运货物。阿拉伯旅行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16世纪到达那里时，卡巴拉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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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商道贸易曾给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带来大宗收入，但就交易的产品来看，只有极少一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宗贸易都是矿产品和采集品，经营的是用土产换取进口产品的买卖而不是地方产品的交易，因而并没有使社会结构或手工技术发生根本变革。葡萄牙人进入非洲后，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起，撒哈拉商道逐渐萎缩，马里、桑海一度繁荣的经济也就随之衰落了。

西非豪萨人做买卖也曾颇负盛名。14世纪经商就已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商人做买卖的场所是集贸市场，它分几种类型：一是就地贸易，豪萨语为“西尼基”，出售农产品和小规模的手工业品，经营者即生产者；二是批发贸易，豪萨语为“法陶西”，由职业商人掌握，从事长途贩运；三是倒卖贸易，即商人从此地买进便宜货到彼地出售，贱买贵卖，从中渔利，这种情况称“扬科利”。交易的商品有：豪萨城邦的本地产品，像棉布、兽皮和皮革及部分农产品；北非及欧洲的产品，包括金属器皿、武器、马匹、串珠、玻璃器皿和某些华贵织物；撒哈拉的矿产品；奴隶。豪萨城邦的商业经济曾繁荣了近两个世纪。

东南非的黄金商道和黄金贸易也是很有名的。在东非沿岸从索马里到索法拉遍布港口城邦，它们同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国有着频繁贸易往来，输出黄金、象牙和香料，输入棉布、陶器、瓷器、丝绸、串珠等商品。黄金主要来自罗得西亚高原，从罗得西亚高原到索法拉的黄金商道，曾长期控制在津巴布韦手中。

就整体而言，非洲的商业是欠发达的，除了历史上曾存在的几个王国，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地区几乎从未被商品经济所触及。即使像上述商道贸易及城邦内部贸易，也都没有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式。地区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豪萨商人的通货主要是布匹、食盐，奴隶也被当通货使用。直到19世纪末年，丁廉所见，仍是“市尘交易，不尚银钱，以蛤壳代。凡购办货物，均属乎此。乡人佣工于人，每日工值仅二壳或三壳。每三壳易一鸡，六壳易人口一日粮，二壳易包谷数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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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8世纪时豪萨曾流通玛瑙贝，但并不固定，有时，金砂、铜锭、铁块也当通货使用。直到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的经济活动中尚未出现固定的一般等价物，这就决定了社会财富还不可能用货币形式进行积累。在任何社会中，财富的积累都是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杠杆，而非洲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滞后，使非洲社会因缺乏这一杠杆而停滞不前。

二、政治

（一）王国—村社—家族的政治组织结构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反过来，政治组织运作也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并且深刻影响其进步的程度。非洲黑人经济的长期停滞和不发达，决定了非洲传统社会的政治组织系统呈一个停滞式的结构，即王国（酋长国）—村社—家族的结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非洲曾多次经历社会文化变迁，但这种政治组织结构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显示了非洲传统社会谜一样的独特性。

世系血亲团体或者说家族是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础，最基本的政治单位。它由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组成，而这些家庭又是通过父母—子女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父系大家庭即家族由长父和他的众妻、他的族弟、他的儿子和他弟弟的儿子的妻子们以及这两代人所有未婚的孩子们组成。男性世系在家族中起着支配作用，权力由作为族长的年龄最长的那个男性掌握。他对全家族的财务包括住房、土地、牲畜、农具以及供役使的奴隶都有权支配。族长的继承采用父子相继，若族长无子，则兄终弟及，如果没有弟弟，死后的财产则由他姐姐代管。母系大家族的族长职位则由最年长的舅舅担任，大家族由舅舅的姑表兄弟和他们的众妻、他自己未结婚的子女、他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及他们未婚的子女组成。在加纳阿肯人、索宁克人、中央班图族系诸族、苏丹的努巴族等族的社会中，可以看到该类型的家族。拉特雷在叙述阿散蒂的家族制度时说道：“权力集中在舅父手里，是由于他被推选为这个集团的代表的身份，而这个集团是由共同血缘组成的。他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的作用和最大的制约只表现在如下的情况：这是一种为全家所共有的权力，所有的血缘亲属都有发言权。舅父掌管着与每个亲戚成员有利害关系的田产，但是，在这方面，他的身份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任何特殊的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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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父系大家庭还是母系大家庭，因为血缘关系，家族的纽带是很牢固的，成员遵守集体行为规则，尊重族长的权威，集体劳动，创造共有的财富。因为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和社会的基层组织。有的学者指出非洲这种大家庭有几个特征，主要是：有归宿感；家庭财产的共同观念；家庭目标的一体化；共同的祖先崇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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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社是在世系血缘大家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以单个大家庭或由若干个大家庭聚合的村庄为单位自愿组成的地方共同体。奥戈特在分析班图人政治发展时说：“起初，讲班图语的人以大家庭为基础组织起来，由各家的家长组成最高的权力机构，他们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改善全氏族的生活并行使审判权。但随着外来移民的日益增多，氏族组织也发展壮大了。”最后，“氏族变为有一定疆界的政治组织。氏族首领同时也是地方长官，这个地方也就以势力最大的家族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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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社还是抵御敌人的有效集体，如多哥的阿克波索人，为了抵御来犯之敌，不得不放弃家庭的组织形式，而与邻近的世系亲属联合在一起，组成为大型的以村庄为单位的村社。

非洲传统社会的大多数的村社组织有明确疆界但却是分散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村社集体与个体所有。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归村社集体所有，这是村社存在的基础，但实际支配权仍在大家庭手里。每个村社的小家庭可以取得保持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耕地、菜园、住地和牲畜饲养地等归个人使用。个人（小家庭家长）对所占土地拥有使用权，只有当他是村社成员并有效利用土地时，才保有这种权利。一份耕地（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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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场、草地和林地归村社共同所有和使用。土地的耕作和管理也是个人和集体相结合。分配给家庭的土地由家庭集体耕作、集体劳动。公田则由村社社员和大家庭成员集体劳作。丁廉记述坦桑尼亚苏库马村时写道：“村中有一公地，上竖木杆，系铜铃百余枚。每日晨刻，社长派一人将球力撼之，声震阖村，男妇皆起，至公地操作。午后球又震，始回饮食，须明日复至矣。若逢雨雪，则各在家操作。”
 
[24]

 村社不是血亲团体，但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有共同的祖先，崇拜同一个神灵。每个村社有一个村长，也即酋长，他由村社最年长、德高望重的人担任。除非死亡其职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撤换，他掌握集体财产的分配权，既是世俗首领，又是宗教领袖，他是村社惟一能与祖先神灵沟通、对话并保持特殊联系的人，且大多数为祈福求雨，在任何的重大庆典仪式上，酋长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中央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

村社有一套相当严密的组织系统。各种不同年龄等级的组织同龄会，同龄会把村里的男子（或女子）分年龄组织起来为村社服务（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谈到），除此之外，村社社员还组成不同类型的秘密盟会，如马里班巴拉人的可磨盟会，是马里最大的秘密盟会之一，会主常常由一位铁匠担任。像科特迪瓦境内的泰姆奈人、瓦依人有男性成员自愿加入的“波罗盟会”和女性成员自愿加入的“桑德盟会”，这些秘密盟会在成员入会时要举行隆重而神秘的入会仪式，表示忠于村社，这些组织还承担着举行成人仪式、行割礼和给男女以体力和知识等方面的培训任务，在村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手工匠阶层还以行会和其他形式组织在一起。在曼德人那里，铁匠、木工、织工、皮革工都有不同的组织，其中每一类型又细分几种，如铁匠分三种铁匠，即矿山铁匠、店铺铁匠和贵金属制造工或宝石匠；织工和木工也分别分成三种，每一类型的工匠都有本行业的行规和秘传，世代相传。通婚也有严格规定，如铁匠阶层除内部通婚外，只能和织工通婚。上述这些组织超越了世系血缘关系界线，割断了家族对其成员的束缚，加强了村社的团结与凝聚力。可以说，村社的社员一出生，在他成长和就业的各个阶段，他都可以从属于某个组织，受某个组织的管理和约束，因而村社这种政治组织是最固定的，尤其是当村社供奉一个共同的祖先神灵时，宗教的凝聚力使它更显示强劲的生命力。赖德曾指明了宗教观念对村社的重要性：“他们（指伊乔人——引者）对阿马—特梅—苏奥尤其崇拜，因为它代表了村社本身的特点和有生命的精神，村社的命运（和历史）完全取决于它。”
 
[25]

 所以，在黑非洲传统社会，尽管一些森林地带有许多血缘氏族社会始终保持独立，但更普遍的组织形式还是村社。大家庭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村社制度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这种田园风光式的古老文明的村社制度，正如马克思在论印度时所指出的：它们“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创造精神”。
 
[26]

 村社制度是非洲黑人文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源之一。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村社基础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起了众多的酋长国、王国。王国（酋长国）指那些形成了中央政权的社会，由若干个城镇和村社组成。在非洲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王国有加纳王国（约在公元3—13世纪）、马里王国（公元13—15世纪）、刚果王国（约公元14—18世纪）、加涅姆—博尔努王国（约9—19世纪），以及存在到本世纪初的布干达、库巴等王国。这其中有实行王国联邦制但又中央集权的王国如加纳、马里，也有在政治制度上等级森严、层层集权、绝对君主制的王国，如桑海帝国，还有一些带有浓厚氏族残余色彩的王国，如加涅姆—博尔努、库巴、隆达等王国。马里帝国由行省和藩邦组成，各省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国王曼萨是政府首脑，也是所有权力的根基。“在中央有一个受皇帝直接管理的坚强核心，它无时无刻不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在地方则分成省，各省由代表皇帝的省督治理；各省辖区内划分为区和村，村政权有两个长官，即一个宗教性的土地长官和一个政治长官。”
 
[27]

 桑海帝国的政治体制又有区别，实行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国王是臣民之父，有次神的权力，王家政府由君主指定的大臣和咨议组成。省政府则实行两种体制，第一套适用于那些被征服的省份，行政长官由国王任命，可以随时解职。第二套适用于那些臣属或附属地区，实行间接统治，地区长官按当地习俗设置，只须得到国王认可。在加涅姆—博尔努，母后享有特殊权力，在支配谁继承王位问题上起决定作用；而在贝宁王国、库巴王国，政治体制显示了某些原始民主的特征（后文将谈到）。不论这些王国或帝国实行什么行政体制，但其基层政权组织仍然是村社。

（二）原始民主与酋长制度

非洲黑人各族重视集体合作，有集体主义传统。这种精神特质体现在政治组织上，则表现为原始民主色彩。它的经济基础是村社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家庭的集体劳动、财富的共同享有。其次，是在村社中的亲属制度，对其形成和存在有很大影响。

非洲人在亲属关系上的尊卑观念、礼仪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是有所不同的。黑人各族中有夏威夷型、易洛魁型、克罗型等亲属称谓类型，流传最广的是苏丹型，这种制度在整个苏丹地带的黑人各族中都有典型表现。它依据的原则是：在一个特定群体内部（如一个氏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不论其真实的血缘如何，一律被称为“兄弟”或“姐妹”，这样，祖辈上一代人均被称做“祖父”或“祖母”，父辈上一代人均被称做“父亲”或“母亲”，依此类推，晚辈的那代人均被称作“儿子”或“女儿”等等。这样，同一个人可以有成十上百个“父亲”或“母亲”、或“兄弟”或“儿子”。这种划分使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团体富有亲和力。在礼仪上，分两种类型即回避亲属制和玩笑亲属制。前者以亲属待人接物的授受不亲、严格尊卑、长幼关系为特征。常见的是亲生父母及其子女之间、直接衔接的上下辈、儿女亲家等之间的关系，有不许直视对方、不许同对方交谈、对方在场时不许进餐、不许直接称对方姓名等礼仪规定，乍看起来，似乎与东方民族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君臣父子等尊卑观念相似，实际上是不同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同一血缘群体外婚制这个根本原则，如霍屯督人为了避免在性和婚姻关系上破坏血缘关系原则，同一父母所生子女到了一定年龄后，绝对禁止兄弟与姐妹之间一起说话和单独在一起。从礼仪上的玩笑亲属制就更能体现黑人各族朴素的平等观念。在这种礼仪下，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可以互相讥笑嘲讽，相互谩骂，不分长幼，可以表示不加掩饰的亲昵态度。如豪萨人中，可以与权威甚重的舅父家的子女互为游戏伙伴，在节日期间互相侮骂、嘲弄、推撞都不算失礼；与舅父母也可以纵情恣乐，甚至和“祖父母”也可以进行不分大小的游戏。霍屯督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人们对舅舅可以极为随便，一个男孩可以在舅舅家为所欲为而不受责备，也可以不经容许把舅舅家畜群中最好的牲畜牵走，舅舅也不会要求赔偿。可以看出，非洲黑人各族亲属关系制度并不像东方一些民族那样严格、规范，因而，在这种亲属关系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必然也打上这种制度的烙印，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权力观念和运行规则。

酋长制度是非洲一项重要的权力制度。酋长分为若干个等级。研究非洲学的学者在使用这个名词时是指前殖民主义时期非洲黑人社会中的村社、部落共同体的首领、头人，乃至王国的统治者。其实，在非洲不同地区、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对其首领或君主各有特定的称谓和具体的内涵。大湖地区的布尼奥罗族、津扎族和哈亚族等，称其最高首领为穆卡马（Mukama），含有王者之意。赞比亚境内的罗兹族称最高首领为利滕加（Litunga），意为“土地拥有者”。隆达族称最高首领为恩科西（Nkosi），其下属酋长称做英杜纳（Induna）。
 
[28]

 如此等等。

酋长制度的最基层一级是村社的头人，也称酋长。在村社这一级机构，尽管酋长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并不是为所欲为。他的职位由村的议事会选出，而议事会则由各家庭或家族的家长组成，酋长必须根据议事会的意见合理使用权力。正如拉特雷分析阿散蒂家族制度时说的，族长的权力是“一种为全家所共有的权力，所有的血缘亲属都有发言权”。
 
[29]

 酋长是村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但并不能干预私人家庭事务；他主持村里的耆老议事会，对议事会提出重要意见，但是他不能压制与会群众的意见，也不能未取得议事会的支持就采取专断的决定。对于有争议的问题，酋长不是机械采取按人数计算多数和少数来进行表决，而是让人们继续讨论，直到所有意见都充分发表，然后酋长根据自己的领会，综述会议的一般意向。就是说，“一个酋长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他只能表述人民的意见”。
 
[30]

 在阿散蒂人那里，各级酋长都有这种特征。村长是高一级议事会的成员；这个高一级议事会的首领又是更高一级议事会的成员，最后，这个更高级的酋长们则是最高酋长主持的全族议事会的成员。从最高酋长起，到以下各级酋长，都必须同他们的人民协商，表达人民的而非他们自己的意见。这种高一级相当于部落，最高一级相当于酋长国和王国。

这与伊斯兰教的权力观念是不一样的，以伊斯兰教为国教，按伊斯兰教传统价值观念建立政权的王国，实行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绝对的君主制，像桑海帝国。而在伊斯兰教尚未完全渗入的地区，建立的王国在政治体制上则保留了一些非洲社会的传统。如在豪萨城邦，国王（萨尔基）基于国家之上，身体神圣不可侵犯，但他与几个高官分享权力，这类显贵组成政务会议。在戈比尔，这种会议称为“戈比尔九人会议”，一旦国王去世，由该会议决定继位人。与这一类政务会议类似的还有加涅姆-博尔努的十二人会议。这十二人会议由12名高级将领组成，称“大执行委员会”（Le Grand Conseil），同国王一起掌握着国家的最高决策权。在松格人那里，似乎原始民主色彩更浓。他们保持着一种王位选举制，统治期往往有限制，一切由“布基施”（Bukishi，一种秘密联盟）的议事会来决定。在实行母系制的东卢巴，这种秘密联盟还组成行政统治机构。

酋长推举制度及其议事决策制度显然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度，产生于氏族制度时期，盛行了一千余年，后来由于氏族成员的财富分化，逐渐衰落，推举制度逐渐演变为世袭酋长制，部落议事会变成为酋长制下的行政、司法机关，或辅佐执政、管理内部事务的顾问机构。但仍然在一些非洲民族中保留着痕迹。

（三）年龄等级制度

年龄等级制是非洲传统社会的牢固纽带。在非洲黑人各族传统的观念中，人生划分为若干个自然阶段，而每一个自然段都有相应的特定阶层，也即等级，同一阶层（等级）的成员都规定有明确的责任，都须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年龄等级制。

年龄等级制具有不同的结构，大致分为直线型和循环型。直线型是一级接一级逐步上升；循环型是各级都有一定的称谓。乌干达的吉埃人的等级制为典型的直线型，分作“年轻辈”和“年长辈”两个年龄群，每个年龄群里又分为三个年龄级，每个年龄级中再分成三到四个年龄组，年龄组的年限为三年，每个年龄的群、级、组都有自己的名字，一般以动物命名。一个人要入辈、入级、入组，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
 
[31]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马萨伊族每四岁组成一个年龄单位，每两个年龄单位组成一个年龄级别，基本上可归结为直线型。乌干达东北部的卡拉莫人的年龄等级制属于循环型。该社会的组织是年龄群和同代群，第一个年龄群包含了五六年间隔期间进入成年期的所有男子；一个同代群由五个这样的年龄群单位组合而成，时间跨度为25—30年。每一个前后承继并共同存在，年长的一代是封闭的，其成员起管理、立法和祭司的作用；年轻的一代则不断补充新成员，起士兵和警察的作用。当年轻的同代群的五个年龄群都满员后，就可以取代年长的同代群了。这样，卡拉莫人的年龄体系，通过一种有定规的连续的关系，将四个同代群组合成一个循环不断的序列。
 
[32]

 沃尔特河流域的阿克波库人、伊乔人、奥沃人也采取类似的年龄等级制。男子按老、中、轻分为三组，分别在村社承担不同的责任。成年男子组成村庄的战斗力量，年长者则组成议事会。

在非洲，没有年龄类别划分的氏族是很少的，只见于赞比亚的本巴人和加纳的塔伦西人。年龄等级制具有教育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
 
[33]

 婴儿一旦出生，他（她）所属的亲属群体就开始把他（她）视作特定的社会角色、社会规范的承担者，孩子在婴幼阶段（0—4岁）的各个时期就要接受熏陶和教育。在布须曼人的社会里，孩子们一旦超过四岁，就将男孩和女孩分别安置在不同的茅草棚里，由队群里的一个有经验的妇女负责女孩的抚育和教养，男孩则由父亲们传授猎捕和射箭方法。吉库尤人在10岁左右，男女儿童都要参加象征性分娩的神秘仪式，对儿童进行有关生命和性知识的形象教育。进入青春期后，男女青年要参加成年仪式，行割礼。如东非的巴里人、丁卡人、阿乔利人、努埃尔人、卡拉莫人，男孩子进入一定的年龄等级就标志成年仪式即将举行。在马赛人那里，在同一时候行割礼的男孩，都属于同一个年龄等级，男孩子在行割礼举行成人仪式的同时，也接受了教育，他们要学习本族的口述历史、创世传说、被教育要服从长者等等。

年龄等级制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方面也有独到作用。由于每一类别都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坦桑尼亚的尼亚库萨人甚至每一年龄类别都有自己的专用村子），非常便于管理。每一年龄阶段的人各司其责，互不相扰。一般的社会成员不会违背年龄等级的规则而自行其是，这样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比如在西非和中苏丹，所有举行成年仪式的男女都必须行割礼，如果有人害怕痛苦而不愿意，那他就无颜在这个社会立足，父母也不会承认他，就会自绝于这个社会，由此，男子都乐意不管经受多大的痛苦，也要取得成年人的资格和在每一个年龄等级的地位。

年龄等级制还可提供可靠而富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正如前述，19世纪初，北恩戈尼人打破部落界限，在年龄等级制的基础上，把各部落的男青年编组在兵团中，形成同龄兵团制度，这一制度随着恩戈尼人的迁徙，影响了南非和东非许多班图人群。在坦桑尼亚，马萨伊人军事力量也是依靠年龄等级制。马萨依人的男子都按年龄分为几等，每个等级以15个年岁为度。一旦成长为青年战士（“莫兰”Moran）后，就要接受紧张的军事训练，参加军事袭击，投身捕捉狮子的狩猎活动。每一个地段都设有一个训练营，所有未婚男丁都住在特建的营房里，服从一个相当于连长一样的军事头目的指挥。全境所有同龄的成员结为一个整体。
 
[34]



年龄等级制还常和各类秘密盟会结合在一起，这使村社的组织更加牢固、严密。如科特迪瓦塞努福人严格实行根据奥义入门的阶段划分的四种入门年龄等级制度。而根据奥义入门的最高政治宗教组织是称为“波罗”的盟会，因此塞努福的成年男子也是“波罗”的成员，村内的男子定期在村边的一处神圣的丛林举行集会，按复杂的礼仪举行“波罗”仪式，一旦成为“波罗”的成员，纪律甚严，博·奥格认为，这本来同塞努福农民温良的天性恰好形成鲜明对照，而正是这种严格的纪律保护了他们部落的统一。
 
[35]



年龄会的成员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共同的道德准则，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一般都富有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朝夕相处又培养他们相互关爱的深厚感情。因而这种制度有它存在的深厚根基，甚至比政治组织更加牢不可破。

（四）法律与小结

撒哈拉以南，主要是热带非洲国家的传统社会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

非洲黑人的习惯法各民族之间有许多差异，但大致上主要涉及财产关系、继承权、推举制度、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这些方面，我们在论述经济与政治制度时都已大体谈到。所以，在专门论述法律时，就可以对经济、政治制度作一个小结。这就是我们采用这样一个怪标题的考虑和原因吧。

非洲社会是建立在大家庭基础上的村社制度。黑人的主要生产资料和财产是土地，其中包括耕地、牧场、水塘和山林，属于村社所有，个人只有使用权，不能转让、买卖和赠予。个人只有在成为村社社员，并有效利用时才能享有使用权，否则村社可以收回。分配权属于村社，但实际上掌握在大家庭手中。大家庭的土地收获在家庭成员中分配，土地之外的其他财产归大家庭所有，由家长分配。在父系家庭中，是父终子继、兄终弟及。在母系家庭中，由舅舅支配。

非洲黑人国家的政治架构是王国（酋长国）—部落—村社的结构。村社的头人称酋长（小酋长），部落的首领也称酋长（部落酋长），王国或酋长国的首领还是称酋长（大酋长），或国王。酋长实行推举制度，由酋长的决策议事会讨论决定。这就是非洲原始民主制度的残迹。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推举制逐渐衰落，酋长继承制取而代之，殖民时代则常常采用任命制。
 
[36]

 但在村社一级较多地保留了推举制度。

至于婚姻关系，前文谈得不多。兹简述之。习惯法首先要确认一个人能否结婚：（1）是否到了青春期；（2）是否经过某种结婚的准备，常常是指行割礼；（3）是否有免疫力，特别是麻风病；（4）是否精神健康。
 
[37]



对婚姻的有效性，主要看：（1）送彩礼；（2）行结婚仪式。

结婚以后，妻子没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继承权。
 
[38]

 她有一块她家的土地的正式使用权。在一夫多妻制下，每个妻子是分开居住的，每个人有一个茅屋，一块土地的使用权，但各个妻子同样没有继承权。即使在实行母系亲属制中，财产权由舅舅传给外甥，妇女仍然没有继承权。

按照习惯法，子女由大家庭监护，所以双亲病亡只需简单地把小孩监护责任托付给亲属。

伊斯兰教传入撒哈拉以南后，非洲黑人国家才开始使用成文法。但这是使用阿拉伯伊斯兰已有的成文法，而不是自己制定的成文法，个别的还建立了伊斯兰宗教法庭。正像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并未放弃传统宗教信仰一样，采用伊斯兰法，也未放弃传统的习惯法。甚至在取得豪萨圣战的胜利，建立索科多王国以后的奥斯曼也曾说过，对普通人不要过分挑剔，不要强求他们遵守伊斯兰的习俗和礼仪。

应当指出：对非洲黑人的大家庭—村社结构存在一些误区。

被组织在大家庭—村社结构中的黑人各族，确实存在传统优秀的精神，集体互助合作的精神和原始的民主精神。但是，这种结构正如前面已引述的马克思的论述那样，它是专制主义的基础；使人屈服于环境，造成崇拜自然和祖先以及对大酋长和国王的迷信。国王和大酋长被神化。在他们身上可以体现超自然的力量，由他们掌管着降雨、收成和人类的繁衍和区内子民的健康。

在大家庭—村社结构中，妇女的地位低下，她们不仅没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在政治上不享有村社的民主平等权利。

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非洲黑人国家存在的村社制度是次生和派生形态。相当一部分被剥削者奴隶和农奴被纳入大家庭—村社结构之内。恩格斯早就指出，“包括许多自由人在家庭公社之内”是这种大家庭的主要特征之一。
 
[39]

 他们属于外来人，跟大家庭并无血缘关系，不享受大家庭成员的民主权利。有些地方还存在野蛮的人牺制度，家庭中的外来人是这种制度必然的首先的牺牲品。因此，在黑非洲存在这种次生和派生村社制度的地方，不能说不存在人剥削人的现象。

非洲的村社制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周而复始地进行简单再生产。因而墨守成规，缺乏创造性和革新精神。

非洲国家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市场经济来瓦解这种古老的而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家庭—村社结构。但要保持和发扬合作互相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民主传统，而不能使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非洲思想家们所不愿见到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样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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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个阿散蒂祭司。他胸前戴的金圆盘是阿散蒂人至高神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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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学艺术

一、对自然美的追求

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每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都会受到重视和推崇。黑人文明长期受到的不公就是明证。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族人民的特殊文化，外部世界对其成就的了解是相当晚近的。曾几何时，西方人认为没有文学的民族便是无文化的民族；非洲是愚昧的大陆。直到1898年，英国《大百科全书》中还登载有这样一段充满轻蔑的文字：“黑人，例如中非和南非的各族黑人，在艺术方面是很落后的，他们创作的仿人偶像，既怪诞又忠实地再现出黑种人的性格。”
 
[1]

 然而，大量发掘的非洲史前岩画艺术，绚丽多彩的口述文学以及各类造型艺术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黑人文学艺术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可以说，这种文化类型的出现，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审美革命。

黑格尔曾说过：“理念的最浅近的客观存在就是自然
 。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
 。”
 
[2]

 而非洲黑人各族的文学艺术作品高度体现了对“第一种美”的追求。自1721年在莫桑比克发现第一幅非洲岩画至今，考古学家、探险家以及专业学者在非洲陆续发现了大量岩画，其遗址遍及几个国家，年代经历上万年，无论从范围还是数量来说都是欧洲岩画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其艺术风格与欧洲岩画完全不同。何谓自然美？简言之，就是师法自然。颂远山万马奔腾之气势，画山石纹理之结构，崇山川大河云气缥缈之神韵，看田园风光之绮丽，绘树枝相交错落的情趣，奠定了人从自然中寻求美的坚实基础。这蕴藏在被大量整理发现的非洲口述文学作品和木雕、石刻、泥塑及音乐、舞蹈和各种装饰艺术中。

黑人各族的创作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其作品自然、真实，有强烈的自然美的表现力，就非洲最古老的造型艺术——岩画来说，作品题材多为大型的野生动物图像和狩猎场景。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生活环境（包括天地山水及动植物）是包围着人的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它不仅供给人们生活所必需，而且给人们以威胁。人类生存过程就是与大自然（特别是动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狩猎与采集生活是史前黑人各族的基本生活内容。岩画中无处不有狩猎的场景：如伊海伦猎狮壁画描绘百兽之王被一圈长矛团团围住，提苏凯壁画表现一只被射杀的野驴即将成为俎上之肉……此外，一些动物图像常常刻在山峰或接近山峰的地方，其地一般是狩猎、放牧的必经之路，人们看到这些形象，会不断诱发人们对狩猎生活的联想、回忆，激发狩猎者对动物的占有和征服的欲望。非洲古老的岩画艺术同样真实地描绘出史前时代的人类风尚和生活场景，壁画中除狩猎外，还出现了舞蹈、收割农作物与休息的场面。在塔克德图马丁发现的一幅壁画描绘了如下生活情景：体态丰盈的少妇抱着孩子坐在茅屋门前，一排小牛犊拴在一根绳子上，健壮的男子在一旁挤牛奶。整个画面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气氛。人物形象也比较写实，如南部布须曼人臀部特别突出，尤其是布须曼女人的臀部和大腿尤为肥大。
 
[3]

 这些体态特征在布须曼人的岩刻中被如实刻画。

非洲黑人各族在观念中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一致，但它是通过神的中介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对自然美的追求体现在对天体和大自然的崇拜上。远古时代，人们还无法科学地解释自然时，对自然现象感到神秘、恐惧，从而对天体和自然产生崇拜。日月星辰、季节转换、风雨雷电，往往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有的神话传说解释自然现象，如塞内加尔的一些部族这样解释天穹高远难测：很早以前天穹并不高远，人一伸手便可摸到，上帝就住在天上。一个盲人因看不见东西而焦急万分，他敲击天想打开天门而未果，便在地上燃起一堆火直烧天上，没想到惹恼了上帝，上帝便将天一直升到人无论怎样也触摸不到的高处。
 
[4]

 对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住在天上？传说认为：在很久以前，太阳和月亮都住在地上，一日邀请水朋友到家做客，因水源源不断涌进屋来，并淹没了屋顶，太阳和月亮只好升到天上，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里了。
 
[5]

 黑人各族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把对天体的崇拜作了绝妙的生动的发挥。由于对风雨雷电的崇拜，产生了求雨仪式，于是有了为求雨而作的诗歌、音乐、舞蹈。一些精美绝伦的木雕制品往往也是求雨的法器。在黑人传统社会里地神被看成是人民衣食之源，收成的丰歉被看成是地神的奖惩。因此，在一些创世的神话中，有不少关于祖先来自于泥土的传说。如希卢克族的创世神话。
 
[6]



“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
 
[7]

 把动物视为图腾来崇拜，把动物拟人化，在文学作品和各类造型艺术中大量刻画动物形象，这在非洲黑人各族的社会中相当普遍。我们注意到，很多口述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动物或者动物在故事中扮演主要角色。如《乌龟与狒狒》、《大娜娜与大象》、《蛇王》、《五个头的小蛇》、《鹦鹉和它的女主人》等。描绘的这些动物机智、勇敢、充满智慧、不怕艰难险阻，是人类的好朋友。在雕塑作品中，动物图腾形象是常见的主题，其中面具艺术尤其有代表性。面具上刻画的形象依各族的图腾而定。有狮、豹、猿、狼、羚羊、鸵鸟等。如班巴拉族的面具就是程式化的羚羊顶饰。这既是人类在早期时代对生产对象恐惧、敬畏的心理反映，同时也传达了黑人各族渴望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朴素愿望。

人类出于繁衍生存的需要，对生殖充满崇拜。在这点上，世界各个民族有共通性。非洲黑人艺术作品也不例外。很多以女性为题材的雕刻作品几乎无一例外有丰满的臀部、硕大的乳房，可以说是毫不掩饰地强调性感。有代表性的如约鲁巴族的女性雕像。
 
[8]

 这些夸张了的表达方式寄托了女性多产的愿望，象征着肥沃丰饶的土地。在这里，“性欲既不使人恐惧，也不令人神往，它就是生命。”
 
[9]

 在东非的乞力马扎罗山附近的塔维塔区，女孩子一到成年的年龄，就由一群成年妇女把她们带到一个隐秘之地，由成年妇女用舞蹈形式教会她们闺房隐秘之术。舞蹈者上身赤裸，腰上围着一块带穗的装饰物，手执一根木棍，示范的动作非常直观，目的是让这些女孩结婚后多产多福。
 
[10]

 生殖崇拜甚至表现在传统手工技艺中。铁匠在非洲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他被视为“杰出的火之主”，被称为“大地的长子”。因而铁匠铺的各种工具，也与性的象征相联系。如铁匠助手操作的两个圆形风箱好比男性睾丸。风箱鼓入的空气是生命存在，它们通过代表男性阳物的通风管道而进入熔铁炉内。熔铁炉象征子宫，具有变换力的火在那里施展造化。
 
[11]

 这种对生命原始而又直接的歌颂和描绘，表达了黑人各族对自然美的追求以及祈求生活幸福和民族兴旺的愿望。

二、文学

（一）口头文学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每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品，不仅属于本民族同时也是世界的。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它以其悠长的渊源、众多的种类，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非洲黑人各族有悠久的口述文化传统。各民族的历史变迁、伦理道德、祖先遗训乃至工艺技术等都通过口传亲授一代一代地流传。这就是说，文化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文字写成的书本，而是仰赖于贮藏于人们脑子里的语言，世世代代口耳相传，这是非洲黑人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里，语言不仅是口头交流的工具，同时也是保留祖先智慧和民族文化的基本手段。言词有时还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而泄露这一秘密就会毁掉我们”。
 
[12]

 无论在舞台上演唱民族起源的神话，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讲述家谱的重大历史事件，总之，对黑人各族来说，吟诵能使他们置身于时间发展的长河中，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现实性和真实感，仿佛能触摸到久远的过去、祖先存在的空间。时至今日，这种一代人用口头方式传给下一代人的口证，即口头传说仍在非洲传统社会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完全与非洲人的社会活动融为一体了”。
 
[13]



从广义上说，所有的口头传说都是口头文学作品。因此，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文学以其丰富的多样性为特征，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学种类，有神话、历史传说、史诗、故事（短篇小说）、谚语、格言、谜语、抒情诗、入教歌、弹词甚至戏剧表演等。试图按当今史学、文学及其他门类的划分标准去对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传说进行分类是不恰当的。一篇创世神话、一首长篇诗歌、一个口述故事很可能就是一部民族起源史、一部族史或家族史。即使是一些被称为“动物故事”的口述故事，也可能是人们对某一历史活动的真实记述。因为在当时民族普遍实行图腾崇拜的情况下，故事中的动物与动物的关系有可能讲述的就是某一时期民族与民族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段关系。同样，在某些可称之为“历史”的口述传说中，也融入了讲述者自己的想象、附会，为了突出主人公的形象，使用神话和传奇进行渲染，这种历史作品同时也是一篇绝好的文学佳作。如史诗《松迪亚塔》。甚至传统手工行业在口授技艺、传带学徒时吟诵的格言或连祷词往往也是一篇优美的韵文、诗歌。如织工织布摆弄梭机时据说要代表梭这样唱：

我是命运的小舟。

经线代表生命，

我在它的暗礁中间穿行。

我从右岸到左岸，

为纺织出力，

毫不振抖我的肚肠（线）。我再从左岸到右岸，

毫不振抖我的肚肠。

生命就是不断往返，

生命就是永恒自给。
 
[14]



在口头传说中，文学的美、历史的真实都得到了体现。

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文学，并不像世界其他民族那样只是群众口头流传，而是由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保存、讲述。他们是祭司、巫师、村社长老或秘密社盟的主持，成人仪式上的操刀人，受到尊敬的铁匠。总之他们是口头传说“产生并造就一种特殊类型的人”。
 
[15]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社会逐渐有专业的分工，由专人担任演唱、保存和传授的职责。这些人，“他们是非洲的活的记忆”，
 
[16]

 活的百科全书。例如，在班巴拉人的社会里就有两类这种专业人士，一类是“多马”或“索马”，意思是“博学的人”。他们精通制铁、纺织、狩猎、捕渔、家族世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讲授创世神话和祖先业绩，其讲授内容据说真实可信，因为说谎者不能作传授人或操刀主，更不能作多马。正如一首仪式诗中所唱的：“言语像神一样精确，/人必须像他一样精确非凡。/伪造言词的语言/将体内血液毒染。”
 
[17]

 如果多马讲述时有差错或遗漏时，他的证人就会插嘴说：“喂！请注意你的言语！”这时，多马总是回答：“请原谅！我热情的舌头骗了我！”
 
[18]

 因此，在讲授前多马要先向第一批传授始祖和列祖列宗的英灵禀奏，以保佑他们言词无误。另一类人是“迪埃利”，意即说唱艺人。他们是云游诗人、故事的讲述人和民间演唱者。精通乐理、韵律。这种人是允许“有两只舌头的”，所述故事或传奇允许曲解或杜撰，不一定要求真实。A.哈姆帕特·巴把迪埃利分成三类：（1）乐师，弹奏各种乐器，是古代音乐保存者和传授者，也是作曲家；（2）专使和家臣，在大家族间产生不和时，负责从中调停，他们总是依附于王室或贵族家庭，有时依附于一个特殊人物；（3）家系学家、史学家或诗人，通常也是故事讲述者和伟大的旅行家，不一定依附于一个家庭。
 
[19]

 在法语文献中，西非社会的上述两种人被统称为“克里奥”（griot）。
 
[20]



克里奥一般是世袭的，有时也带学徒，虽是家传，却没有现存的书本作依据，完全靠背诵记忆。因此克里奥均必须博闻强记，伶牙俐齿，具备多种才能。民族的历史、城镇的盛衰、王族的族谱家系、各种神话传说、幽默故事都必须牢记心中。在过去缺少像今天这样的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的情况下，克里奥的讲述成了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多才多艺的克里奥们往往赋予老故事以新的生命和活力，有时模仿各种人物的语言、动作和性格，有时又会描绘形形色色的场景，把听众带入奇妙而神奇的过去。因此，在国王登基、宗教仪式、重大节庆日等场合，总是活跃着克里奥的身影。今天，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克里奥的数量在减少。在西非农村活跃着的一些保留昔日风貌的克里奥们更显珍贵。他们的演唱有助于保留濒于湮没的史料和优秀的文学作品。

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文学有很强的社会性，兼有娱乐、教育等多种功能。劳作之余，男女老少围坐在椰树下、橘树旁，听克里奥或老人们讲述各种神话、传说、童话、寓言，讲述祖先荣耀与痛苦的故事。它是人们联系、交往的途径；由于节日庆典上的演唱离不开音乐，克里奥在吟诵时琴鼓和鸣，群众也随着音乐边舞边唱，气氛更加热烈；非洲的传统教育与口头文学也密不可分。在家庭里，父母或长者是第一任老师，他们传授知识不仅通过经验，而是借助故事、童话、传说、格言、谚语等。甚至还在襁褓中，母亲的摇篮曲就讲述了各种知识。成人后，巫师、秘密盟会的盟主、成人仪式上的操刀人以及手工匠在他成长的各个阶段，用诗歌传授各种知识和道德训诫。这种教育虽不系统，但与生活环境紧密结合，非常实际而又生动。可以说，口头文学是生活的一所大学校。正如贝尔纳·达迪埃（Bernard Dadié）所说：“故事和传说对我们而言是博物馆、纪念碑、旧街牌，概言之，是我们惟一的书。这是为何它在我们日常现实中占有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这是给予我们力量的东西……每一个故事员——长远过去的不间断的链条，每晚把古老的智慧传播，传给愿意从中受益的人。”
 
[21]



非洲的口头文学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传述了黑人各族的文明成果，使黑人文明得到继承和发展，它所体现的重要性如L.克斯特洛（L.Kesteloot）所指出的：“口头文学不仅夸张了神秘的宝库和民众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传述了历史、谱系、家族传统、习惯法及宗教仪式和道德尺度。”
 
[22]

 因此，口头文学被视作“非洲的社会档案”。
 
[23]

 在殖民时期，黑人各族的口头文学受到极大摧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非洲的知识分子在“泛非主义”和“黑人精神”两大文化运动推动下，掀起了整理出版口头文学作品的热潮。1960年D.T.尼亚奈整理出版法文版史诗《松迪亚塔》，
 
[24]

 影响巨大，接着，一批用民族文字整理的口头文学作品纷纷出版。非洲国家独立后，更重视发掘和整理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同时，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和影响，非洲黑人传统社会的口头文学传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年轻一代的克里奥们既用当地语言讲述，有时也夹杂着洋泾浜式的英语，甚至西方一些商业与政治的缩写语（如S.C.D.A等）也出现在他们的讲述中，说明非洲黑人各族的口头文学正在世界化。

（二）诗歌

非洲黑人文学最主要也是最大量的形式是诗。而口述民歌在非洲诗史中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出自黑色泥土的自然诗，质朴淳厚，生机盎然，或在乐师的琴弦上飞扬，或陪伴战士在疆场驰骋，或在祭祀的礼仪中带着生者的虔诚吟唱。这些民歌描述了黑人各族的历史，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看法，以及他们扬善抑恶的朴素的道德观念。其内容包括历史、赞颂、礼拜、庆典、宗教及个人抒情的诗，此外还有摇篮曲、劳动号子和打猎曲等。

黑人各族的口述诗歌的特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真、浓、美、趣。民歌中有大量史诗和创世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诗是几内亚文学家尼亚奈整理出版的《松迪亚塔》。该史诗以马里帝国的开创者松迪亚塔的经历为题材，歌颂了他一生的英雄业绩。它是一部口述史著作，真实可信，几内亚古典中学曾拿它当历史课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和《剑桥非洲史》中，关于马里13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叙述，主要取材于这部史诗提供的史料。然而其文学成就亦为举世公认。这部史诗语言优美、笔触生动。在描写松迪亚塔作战神勇时这样写道：“松迪亚塔向苏·巴拉和他的那些铁匠军猛冲过去，那速度胜似闪电，那来势犹如霹雳，那猛劲连迸发的山洪也望尘莫及。顷刻间，松科隆的儿子杀进了敌群，如同雄狮闯进了羊圈一般……松迪亚塔若是往右砍上一刀，苏毛洛的铁匠就成十成百地倒下……只要他向左一转，人头便像熟了的果子一样从大树上纷纷落下。”
 
[25]

 史诗大量运用神话和传奇描绘和渲染松迪亚塔的英雄形象。说他3岁还不会说话，7岁尚不会走路，因此受人奚落。然而当他父王驾崩后，他突然以神力举起6人才抬得动的铁棍，将城外粗大的波巴布树连根拔起，自此像雄狮一样威严有力，像水牛一样粗壮结实，成了令人敬畏的君王和所向披靡的英雄。史诗始终贯穿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主题，为后人确立了道德价值观、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此外，史诗夹叙夹议、文体活泼，吟诵时朗朗上口，颇具韵律。是代表黑非洲口述文学最高成就的佳作之一。

黑人各族感情直露、浓烈，诗歌是他们浓情的流露。生活气息浓、民族色彩浓、亲情爱情浓。阿考里民歌唱出了一个小伙子见到美丽的爱人后情不自禁的心声：

当我见到爱人的美容

我手中的饭团都会散落

呵，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姿色

她的脖子又细又长，我凝视着

连眼珠儿也不错一错

呵，我岳母的女儿，请听我歌

她的脖子像长矛挺拔润泽

我将她背上的花纹抚摸

我几乎沉醉了呵，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背上的纹路

我望着爱人牙齿的缝隙

她的牙齿，白如旱季的西姆西姆
 
[26]



呵，我岳父的女儿，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皓齿颗颗

雄牛的女儿使我沉醉了

我一定要娶她做老婆

真的，小伙子的姐妹，请听我歌

歌唱我爱人的腰肢丰满婀娜
 
[27]



这是一首爱的誓言，情浓意浓。从大量的摇篮曲中，我们也可体会黑人各族质朴、自然，浓浓的亲情。妈妈要出门干活，孩子哭着要妈妈时，妈妈总是这样唱：“别哭了。/火上正在给你烤一片芋薯。/……吃得饱来长得壮，/等我回来时，你一定健壮，/等我回来时，你一定健壮。”
 
[28]

 不管孩子长成什么模样，总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一首加纳的摇篮曲唱道：“如果你不漂亮，/我根本不在乎，/因为你的皮肤光滑而又健康，/多么光滑多么健康！”
 
[29]

 孩子得病或母子分开，母亲最心焦，这种感情也在摇篮曲中表达：“谁带走了我的孩子？/这人是女人还是男子？/如果是女人，她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克瓦克耶的孩子，我担忧作急。/克瓦克耶的孩子，我担忧着急。”
 
[30]

 诗中感情纯朴，生活气息浓厚。

黑人的民歌洋溢着对美的渴望与向往。一首约鲁巴民歌这样唱道：“红羽毛是鹦鹉的骄傲/绿叶是棕榈的骄傲/白花是绿叶的骄傲/挺拔的树林是森林的骄傲/飞跑的小鹿是旷野的骄傲/彩虹是天堂的骄傲/孩子是母亲的骄傲/星星和月亮是太阳的骄傲/美与吉祥在骄傲中来到。”
 
[31]

 这首诗一系列形象的编排，一动一静、一声一色正是美的韵律，美得清丽，美得别致。

非洲的诗歌“奇”在奇特的想象、奇特的比喻、奇特的哲理上，使读者有新奇的美感。如伊格波民歌《你》中，把“你”比喻为“脑袋是空空的鼓”，“眼睛是熊熊的火球”，“耳朵像鼓风的扇子”，“鼻孔像黑漆漆的耗子洞”。
 
[32]

 阿卡民歌则吟诵出世界上惟有人最珍贵的人生哲理。“人主宰一切/我呼唤金子/金子不做声/我呼唤花布/花布不做声/人主宰一切。”
 
[33]



非洲黑人各族的民歌还风趣幽默，富有哲理。如一首讽刺一个志大才疏的男子的诗歌这样唱道：

凡适用于一个男子汉的——也适用于他。

但在脖子上套一根绳索并适用于鸡鸭。

……

即使裤子穿在腿上还不太肥大，

但衬衫的领子比起你的头颈来却又宽又大。

星星雄心勃勃，想照得跟明月一样光亮，

虽然神明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图。如果鸡鸭有一把锄头，

它定会在粪堆上干出一番伟业。
 
[34]



该诗诙谐幽默，引人发笑。

总之，非洲的口述民歌求真、求美、求奇、求趣，善于以不同的感受，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把听众引入诗的境界，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用民族文字创作的诗歌，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如东非的斯瓦希里语、西非地区的豪萨语、南非的祖鲁语等。早在19世纪初年，西非豪萨圣战的三位领导人福迪奥、阿卜杜拉和贝洛用阿拉伯语、富尔德语和豪萨语写了大量诗歌。如用阿拉伯语写的《告诫兄弟们》，富尔德语写的《至仁至慈的真主》，豪萨语写的《我们感谢光荣、威武、显赫、万能的主》、《战胜戈比尔国王雍法的凯歌》等。这些诗歌当然“是作为他们运动宣传的一部分”。
 
[35]

 而其结果和影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因此，迪克说：他们的“学术成就可称为非洲本地文化的光辉”。
 
[36]

 在东非，13世纪就出现了用斯瓦希里语写作的诗歌。后来描写反对异族入侵的历史人物姆亚卡、里昂戈的两部优秀作品，以其波澜壮阔的画面，富有个性的形象，曲折跌宕的情节，在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小说、故事

在非洲，真正现代意义的小说出现较晚，而口述故事却历史久远，绚丽多彩。口述故事是非洲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不同角度描写了非洲社会生活和各类人物，提倡正义、反对邪恶，景仰光明，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反映了非洲黑人在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风貌。

黑人各族的口述故事丰富多彩，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神话传说、风物故事、生活故事、动物故事、寓言和童话故事等。概括起来黑人各族的口述故事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宗教神秘色彩浓厚。神话和传说是口述故事最常见的题材，在国王登基、宗教仪式及一些重大庆典上，往往要追述本民族的起源、祖先的业绩和王族的功德，在这些追述中常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比如西非巴乌勒人的创世神话描绘了混沌初开的时候，只有诸神母亲一个人，后来她的儿子造物主尼阿米降生了。尼阿米为自己和弟弟各造了一个妻子，于是产生了人类、动物和精灵。尼阿米不仅创造了人类，还创造了地，分成了水和地面。为了统治大地，他派去了自己的妻子，并让弟弟做了一根根结实的绳子让人和动物下到地面。巴乌勒人就是这样来到世界的。
 
[37]

 在这篇神话中，尼阿米充满神秘的魔力，能呼风唤雨，创造万事万物。在希卢克人的创世神话中，创世者乔奥克更是神力无比：他用纯白色的土或沙造成了白人；用尼罗河的泥造成了红色或棕色的人，用希卢克人的黑色泥土造出了黑人。这则神话使我们想起《圣经》中上帝用泥土造出亚当、中国的“女娲抟黄土做人”的故事，不同的是，或者说更高明的是，乔奥克还造出了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种。以图腾崇拜、巫术、风俗习惯等为题材的口述故事更富有神秘感，很多有关动物的故事往往是非洲某个部族图腾的传奇，东非流传的口述故事《蛇神》讲述了一个曲折神奇的故事。
 
[38]

 故事中的蛇扶善锄恶，利用神力帮助善良美丽的王妃接上了断臂，获得了财富，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蛇神秘的巫术，令人无限景仰和崇拜。

第二个特点：重视道德评判和道德训诫。一个人应遵守的伦理准则、行为规范及婚恋道德体现在各类故事中。有的故事告诉人们要尊敬父母和长者；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以诚相待，不要背信弃义；有的则要求人们同情弱者，有的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观念，有的赞美谦虚，抨击贪婪……大部分故事都展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善良战胜邪恶。比如，在《伊玛那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的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名叫塞勃咕咕咕的穷人。他惟一的财产是一头母牛和一只小牛犊，可他好吃懒做、坐吃山空，把惟一的财产也宰杀吃了。全家挨饿时，他向救世主伊玛那求救，伊玛那帮助了他，告诉他在山上的石缝里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塞勃咕咕咕得到后还嫌不足，而是去撬山上的裂缝，希望能流出更多的好东西来。因为贪婪，裂缝封住了。最后落了个被野兽撕碎吞吃的下场。
 
[39]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要勤劳致富，不要贪得无厌，否则会受到神的惩罚。用豪萨语创作的《贪心的木匠》
 
[40]

 及《龟和蛇》
 
[41]

 都用不同的例子讲述了同样的道理。不少口述故事中描述了婚恋嫁娶生活，这其中也大多告诫男人们不要恃富滥情，告诫女人应恪守妇道，做到品行端正。尽管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允许一夫多妻，但也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豪萨族的《树比人有感情》和《鹦鹉和它的女主人》就是这类故事。前者讲述一个富商赶着七只驮着金币的骆驼从远方来到一座城市，每遇见一位漂亮的姑娘便送她金币并允诺娶之为妻。富商共遇见了七位姑娘，没多久钱就花光了，一贫如洗，当他逐一再向这些姑娘求婚时没有一个愿意嫁她。临走时所看到的除了树还是树，他不由叹道：这些树比人有感情。
 
[42]

 其实是他恃富滥情，终将一无所获。后者则刻画了一名水性杨花的年轻女子，丈夫外出经商后不甘寂寞、红杏出墙。被丈夫得知挨揍后，不思悔过，反而迁怒于家禽鹦鹉，以为它抖露了自己的风流韵事，便把鹦鹉弄死扔出家门。丈夫一怒之下将其赶出家门。此时女主人伤心欲绝，在一片墓地痛哭流涕。这时被安拉救活的鹦鹉不记前仇对她产生了怜悯之心，劝诫她剃发明志，从此要品行端正，安分守己。女主人听从了劝告，于是鹦鹉帮助女主人回到了丈夫身边，真诚地赎罪忏悔，从此家庭美满，和睦幸福。
 
[43]



浪漫和传奇是非洲口述故事的又一特点。浪漫而传奇的爱情是恒久不变的话题。《蛇王》中就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部落的年轻、英俊的国王被人诅咒变成了一条五头蛇，他只有结婚而且姑娘必须大胆地说声：“大王，我愿意嫁给您！”才能点破在他身上的咒语。但这一秘密谁都不知。恰巧邻村有一对两姐妹待字闺中，但两姐妹性格迥异：大女儿自恃孤傲、跋扈，而小女儿温良贤惠。得知对面有大王要娶亲后，大女儿想当王后，便抢着要出嫁。村里有送亲的习俗，但她固执地要一个人去。一路上她遇到了热心为她带路的老鼠、青蛙，她不屑一顾，一位老妇人给她忠告，她也置若罔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见到蛇王后吓破了胆，蛇王也不满意，最后被蛇王用尾巴杀死了。消息传到姑娘家中，全家陷入悲痛之中。小女儿姆庞赞雅娜不畏艰难，坚持步姐姐的后尘。送亲的队伍沿着大女儿走的道走过去。姆庞赞雅娜遇到了姐姐遇到的情况，然而与姐姐不同的是，她善良而有礼貌，听从了忠告，来到了蛇王的部落。为蛇王做了又松又香的饼子。一阵狂风吹来了五头蛇，姆庞赞雅娜也吓得惊恐万状，但她记住了忠告，当蛇王问她是否愿意嫁自己为妻时，她勇敢而坚定地回答：是的，大王，我愿意嫁给您！奇迹出现了，蛇王身上闪闪发亮的蛇皮蜕落了，变成了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贤惠善良而又勇敢的姆庞赞雅娜赢得了爱情。
 
[44]

 故事语言朴素，情节跌宕起伏，意料之外的传奇性结局令读者心荡神怡。

第四个特点：贴近生活又富有哲理。很多作品直接描绘了生产劳动的场景。如用豪萨语创作的《有趣的捕鱼法》
 
[45]

 便细致地刻画了生活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东交界的乌什什族的生产劳动习俗。乌什什人以捕鱼为生，在干旱季节和雨季各有一套独特的捕鱼方法，他们还有明显的社会分工：男人只管捕鱼，妇女负责到市场销售。每逢渔业丰收，乌什什人还要以村为单位举行一次鱼宴，家家现场烹调鲜鱼，品评哪家的鱼宴鲜美。男女老少还跳起节奏欢快的舞蹈，通宵达旦。在一些描写生活习俗的作品中，往往还蕴涵深邃的哲理，给人启迪，发人深思。

第五个特点：故事幽默风趣，闪烁着智慧的光辉。许多故事具有幽默的风格。一个馋嘴的儿子把父亲要他买的羊头肉吃了，只剩下了一个空壳，父亲发怒时，儿子的回答可说是妙语连珠，机智幽默，请看父亲和儿子的对话：

父亲：“你这是买的什么呀？”

儿子：“一只羊头呀！”

“它的眼睛呢？”

“这只羊是个瞎子。”

“它的舌头呢？”

“这只羊是个哑巴。”“它头上怎么连皮也没有？”

“这只羊是个秃子。”
 
[46]



又如《乌龟与蜥蜴》、《谁的力气最大》讲述了聪明的乌龟如何巧使计谋，对付贪心的蜥蜴和教训骄傲的河马的。在《铁匠的难题》中能干的铁匠瓦鲁卡嘎遇到了国王的难题：用生铁造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最后聪明的铁匠在朋友的帮助下，巧妙地让国王收回了无理要求，免除了杀身之祸。

总之，无论是口述故事还是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故事，既丰富多彩，又奇特迷人。它们文笔朴素、语言生动、形式活泼、寓意深远，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四）谚语、格言

高尔基在谈及谚语时曾说过：“谚语和歌曲总是简短的，然而它们里面都包涵着可以写出整部整部书的思想和情感。”
 
[47]

 非洲谚语是非洲黑人各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中总结的韵语、短句，是黑人各族智慧的结晶。它同世界各个民族的谚语一样，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富有哲理性。

黑人各族的谚语大量生成于丰富多彩的口述故事中，口述者在故事叙述中情节转折或发展到高潮时，往往要来一句警句、格言或总结性的谚语。如《一个吹鼓手》的故事讲到一个不守信用的国王得罪了吹鼓手，引起了全城的灾难，而国王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是罪魁祸首。这时，一句谚语突兀地道出了，“常言道：‘纸里包火，总会烧透的’。”
 
[48]

 把故事情节引入了高潮。一些故事的结尾用一句格言作为总结更有说服力。如《一个豪萨商人》的结尾这样写道：“用头去撞大树，是会头破血流的。傻娃往那座房屋跑去，最后的结局如何，不用多说，人们一定会想得到的。”
 
[49]

 一些口述故事的主题句本身就是一句概括性很强的谚语，如《狂言害怕事实》、《谁损人利己，谁就会失去友谊》等。因此，由于口述文学在非洲社会中的特殊性，非洲谚语与世界各民族的谚语相比，它的涵盖面更广，格言警句、成语谚语或歇后语都可囊括在内。

除此之外，非洲谚语也产生于生产实践及人际交往中。如产生于生产劳动的有：

“踢人的马，在马厩就要当心”
 
[50]



“自己的半截斧子也比借来的强”
 
[51]



“狼头伸进羊圈，决不会谦逊地把身子留在外面”
 
[52]



“狮子不会出售牙齿”
 
[53]



“要想把母牛赶进牛棚，只要先捉住小牛就行了”
 
[54]



类似的谚语不胜枚举，这是黑人各族在与大自然与生存环境作斗争中的经验总结，是高度浓缩的生活真谛。同时，它一经生成，成为独立的“谚语”后，往往又脱离了它原来的本义而具有隐喻和象征性功能。像上述有关狼和狮子这两句谚语，就是告诫人们擦亮眼睛，分清敌友，不要轻信恶人。“要想把母牛赶进牛棚，只要先捉住小牛就行了”，实际教育人们做事干活要分清主次，学会抓主要矛盾。由于谚语语言简练，所蕴含的哲理很含蓄，特别是隐喻的使用，使同一条谚语也可能有多种解释，有时可以说明不同的道理。如“自己的半截斧子也比借来的强”可能是告诫人们不要轻易求人，也可能是暗喻直接经验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日常的言语交际中，常常会妙语连珠，迸发并产生格言、警句。这也是非洲语言产生的途径之一。总之，非洲谚语如其他的黑人文明载体一样，产生于黑非洲的广阔大地，是精练了的黑非洲社会风貌画卷。

就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说，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1）闪烁真理光辉的警句，如：

“与高尚思想为伴的人，永不孤独”
 
[55]



“露水不能同太阳共事”
 
[56]



“和平即富裕”
 
[57]



“黑夜再长，天总是要亮的”
 
[58]



这类谚语思想深邃，有较强的说服力。

（2）道德训诫式的谚语，如：

“不要用脚踢开帮你渡过了河的小船”
 
[59]



“保持你的尊严比保护你的财产更重要”
 
[60]

 “令人痛苦的老实话，远远胜过恶人的甜言蜜语”
 
[61]



“谁逆风撒灰，灰一定撒入自己的眼中”
 
[62]



“不听训诫的孩子要遭殃”
 
[63]



（3）关于自省与修养，如：

“太阳即使落在污秽的地方，也不会被玷污”
 
[64]



“高贵的心就像太阳一样，在位置最低时显得最大”
 
[65]



“最大的悲苦，是在痛苦中想起快乐的日子”
 
[66]



“在哪儿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67]



“智者的全部错误合起来，也会堆成大山的”
 
[68]



（4）关于勤奋与求知，如

“不再尝试就是失败”
 
[69]



“畏惧大海的人，不会成为航海家”
 
[70]



“一件事情愈是不清楚，就愈要努力钻研到底”
 
[71]



（5）关于个人与集体，强调集体力量的如：

“愈入森林，愈见大树”
 
[72]



“一颗牙吹不了喇叭”
 
[73]



“谁单独吃饭，谁就单独死”
 
[74]



上述谚语不过是非洲谚语海洋中所摘取的几朵浪花，但从它的或思想深邃、或通俗易懂、或立意新巧之中，不仅可以从中领略黑人各族高超的语言技巧，而且可以体会到黑人各族人民对真理和人生理想执著的追求，可以窥见黑人民族扬善弃恶、勤奋节俭、强调集体精神的道德观念。

三、雕塑

如果说“非洲文明体现在它的全部的谜一样的独特性”（让·洛德语）中，那么，黑人各族的传统造型艺术是这种独特性的典型表现之一，而其中雕塑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至今发现的大量黑人的雕塑作品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在现代艺术殿堂占有一席之地，一些享誉世界西方的艺术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甚至认为黑人雕刻是现代立体主义之源。
 
[75]



非洲黑人各族的雕塑有悠久的历史，其美学根源源远流长。如果从原始的岩刻算起，至今有上万年的历史。从范围来说，分布在非洲各个地区，其中尤以几大文明中心出土的作品最引人注目，集中在西非的贝宁、伊费等地及刚果河流域，南部非洲集中在莫诺莫塔帕（今津巴布韦）。

雕塑创作的两项主要技术是雕凿和塑造。根据地区及时代的不同，造型材料的选择也有所不同，主要有石头、木头、兽骨、金属及粘土。每一种造型材料都有某种用途，或者说负有某种使命。相对而言，巴刚人喜爱雕琢石头、巴库巴人打造铁像，而在刚果文明中木雕艺术占统治地位，伊费和贝宁则各种材料都物尽其用。

物质的约束，无论是材料的还是技术的，都不能把某种既定风格强加于艺术。要完整概括非洲雕塑的艺术风格，找出一个固定的流派是困难的，但是，政治和社会形态总是孕育着某种美学思想并规范着作品的风格。如果我们分析一下黑人各族的雕塑发展轨迹就会发现：它起初描述自然、接着植根于神话，然后过渡到叙述传奇，最后发展到述古论今。黑人各族雕刻各式各样的作品时，最初并未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独立的审美形象，而是把它们视为一种能使他们通过彼岸世界的桥梁，作为体现超自然力量的媒介，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工具。因而，黑人雕塑的艺术风格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有着深刻而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雕塑作品都有其宗教与社会功能，都打上了宗教信仰的烙印。

这一特征的产生是因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深深影响着黑人的创作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雕刻所体现的形象思维，不仅由作者的个性决定，而且取决于整个部族的宇宙观。比如，黑人认为，死不是生存的终结，而是生命转移的另一种形式，他们认为死者永远会存于活人中间并有超自然的力量。因而制作死者雕像是死者新的避居所。至于形象是否肖似、造型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死者的幽灵制造了一个栖身之所。雕像也因此被视作具有魔力的神物。

除了崇神信仰因素，非洲黑人各族的雕塑也是日常生活和物质生产中人的愿望的反映。这种艺术品是周围生活的高度概括，常赋予神话和寓意观念。如求雨的法器，在雕像上突出男性或女性的生理特征，以冀望本族繁殖力强盛、民族兴旺。面具顶饰中的一些动物犄角象征力量和强壮等等。所以，我们从黑人雕塑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生命力，它们有一个共同点：简练、纯朴、感情炽烈、有强烈的表现力。

（一）木雕

木雕是黑人艺术中分布最广的雕刻艺术，是雕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非洲木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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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热带气候及虫害的影响，保存至今的木雕作品据测定最多不超过200年。

木雕艺术品广泛分布于热带非洲，贯穿西非、中非和东非，以西非伊费和赤道非洲库巴地区的木雕艺术最为著名。其艺术风格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写实的，创作传说中的祖先雕像、历史人物以及统治者雕像，都力图逼真、笃实。另一种是程式化的，如创作抽象的偶像、法器、神物，在造型结构上夸张、怪诞。

创作木雕时，雕刻家对木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常根据不同的创作对象来选择材料，最常用的有硬木（包括铁木、红木和乌木）。为了创作方便，树干或树枝的自然形态，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木料砍下后，雕刻家拿到一个隐蔽场所去雕刻，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使木雕产生神力。

不同地区的非洲艺术家各有一套工具，即不同类型的斧、刀、凿、双面刃等，此外还要加上用于磨光艺术品的粗糙叶片以及各种用于打磨的特殊用品（以椰油为主）。面具和雕像上的色彩主要以有限的自然原料配制的颜料涂抹而成，一般有高岭土（白）、木炭（黑），有时还加上红黄两色的赭石，殖民化后也间或使用从欧洲商人那里弄来的化学颜料。

雕刻直接在木头上进行。雕像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艺术家们首先用宽刻刀进行初步加工，把头部和身体大略刻出来，然后使用两种又利又长的短柄横口斧，再用略有弯曲的刀刃使雕像的各部分更加突出，最后使用精细的刻刀完成作品，对眼皮、头发纹路等细微部分则要用小刀刻划。在刚果地区，巴库巴人用一种箭头作刻刀，刀柄是一根粗短的木棍，刻刀有两只又尖又利的角，雕刻家工作时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紧刀刃以控制雕刻的角度，同时以肘弯抵着刀柄以加强稳定。曼格杜人还有一种单刻刀，据斯斐费研究，这是惟一拥有这种刻刀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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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刻完成后，为避免新木料潮湿产生裂纹，要不断给雕刻涂抹油脂，或用烟火烤干，因此雕像常像金属一样有光泽：表面漆黑光滑。

雕像的创作过程也是黑人艺术家运用自己灵感和想象力的创作过程，雕刻家对作品的构思除了某些装饰性细节外，要达到胸有成竹后才动手创作。由于受宗教信仰和部族宇宙观的影响，它与欧洲的雕刻不同，并不以人体解剖为基础，而是全力突出雕像的个人形象特征（主要是头部），如巴库巴人的雕像。其雕像并不简单模仿模特儿的生前容貌，甚至比例不相称，但对头部进行了细致刻画，用有力的刀法刻出肥厚凸突的嘴唇，然后仔细修凿成形。所有国王的雕像都显得身体肥胖，头大而颈短，下巴垂在胸前。其作品表现形式具有极其感人的纯朴、稚拙、粗犷和强烈的形象性特征。

黑人各族的木雕制品很多，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纪念性人物雕像，多为国王或祖先雕像，热带非洲很多民族的这类雕像都有鲜明的艺术风格。生活在扎伊尔开赛河及其支流山库鲁河之间的巴库巴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显赫的王国，17世纪在沙巴·博隆贡在位期间达到鼎盛，为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他请许多著名的雕刻家为他雕刻木像，此后形成雕刻国王雕像的传统。现保存下来的有19座国王雕像，因此巴库巴人的国王雕像是历史的纪录和回忆。这种雕像一般不高，约50厘米，取盘腿而坐的姿势，底座四周已进行艺术加工，人像手持短刀，面无表情，眼睛半睁半闭，雕刻家在人像前臂镂刻出手镯腰带装饰，每座雕像有王权的明显标记。如第109位国王卡塔·穆比拉（1800—1810年在位）的雕像，形象饱满、线条圆润，显示激情洋溢的创作手法。国王左手执刀、右手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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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冠上饰满贝壳花纹，面部神态威严肃穆，这些无不流露出帝王气派，尽管作者并未尊重人体解剖比例，但全力突出了国王的个人形象特征，使整座雕像同样产生了超越时代的艺术效果和深沉庄重的意境。每座雕像以个性化的特点来表现某一位国王，如国王米高普·穆比拉的雕像前刻着一个女人雕像，它是在提醒人们国王的一段罗曼史：米高普·穆比拉曾钟情于一个女奴，他解放了她并娶之为妻。尚波隆贡戈的雕像前有一个12个格子的棋盘，因为据说他是这种被称为“勒拉”棋的发明者。雕像仿佛引导人们回想过去，追忆每一位伟大人物的个性特征、辉煌历史，因此它也是史诗和传奇。

人物雕像还往往反映出该族社会的性质，如约鲁巴人的雕像就具有与上述雕像不同的特点。雕像虽和纪念首领有关系，但以妇女形象为主要内容，这显然是母权的象征。其雕像特征是：嘴唇丰满前凸、眼睛大睁，瞳孔圆大，眉毛和睫毛清楚可辨，有时露出成排的白牙，乳房丰满下垂。

塞拉利昂的门德族的雕像也有典型性。《祭祀雕像》的各个部分由简单的几何形体组成，如球体、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等，利用大块的结构对比表现节奏。这种雕像由于颈部特别长、躯干瘦小，整个作品给人以灵巧的轻盈感。构图趋于几何形体的还有较近代的多贡族祖先雕像，这种雕像的木料坚硬如石，多为灰色或斑红色，体态生动优美，富有表现力。多贡出土的两件《举手雕像》，每个人像就是一个整块，甚至背和胸都不加区别，在举起的手臂和腿部的平面刻出头部和身躯。这种雕像被多贡人视为神物，求雨消灾的法器。

在黑人各族的雕像作品中，尽管我们难以直观地看到西方古代雕刻那样真切的肌肤和骨骼结构，但黑人艺术家利用曲面和曲线表达明快怡人的轮廓，约束着形体的延伸。在最杰出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艺术家灌输给冷漠的被修凿的木头的生命力，甚至能感到肌肤的温馨、肌肤的震颤。

第二类木雕艺术品为木雕用器具。包括雕花门窗、祭坛屏风以及生活用具的雕饰。

多贡人现存的惟一的祭坛屏风很有代表性，整个扇面上雕刻着构成多贡神谱内容的人物走兽，反映创世时期的某些重大事件。屏风只有一扇，上下两边刻着8个手臂紧贴身体的诺莫立像，在中心横线上有4个双手掩面的跪像，暗示第一个造出来的人犯下的乱伦罪和造成的混乱，以及诺莫恢复秩序的功绩。屏风的中心是一只鳄鱼，它背上爬着一只更小的鳄鱼，这应是部族的图腾，作品曲线流畅，富有戏剧性和神秘感。

约鲁巴族寺庙两侧和回廊的雕花柱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一般都涂了颜色而且色彩丰富，有白色、黑色、黄色、绿色、蓝色和深棕红色。

一些生活设施和日常用具上的雕饰也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如木雕的盆罐、灯具、手杖、权杖、凳子、杯、盒、刀、叉、勺、梳子、手镯、项链等。比如巴库巴族的木杯就是一种最精美的工艺品，木杯上雕有各种艳妆丽服的人物和光彩夺目的几何图案。某些头形杯以及各种姿态的人体木杯造型，夸张变形，有戏剧感。

第三类木雕制品是面具，我们将在下节中论述。

（二）石雕

石雕是非洲最古老的雕刻艺术，前面章节所述的撒哈拉和南部非洲的岩刻，荟萃了非洲史前艺术的精华，是现代非洲雕塑艺术的源泉。本节论述的石头雕塑作品多存在于10—14世纪，从地域上看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亚、刚果及南部津巴布韦。其中在距伊费100公里的艾其埃发现了数量近800件的石刻雕像、石刻宝座和一些石刻公羊头，风格单一，其创作年代可能晚于贝宁艺术的初期。此外在刚果河地区也出土了一些创作时间约在14世纪的石头雕像。公元18世纪，津巴布韦也发现了一些石雕作品，有贴翅的大鸟，可能是祭水或祭雷的猎鹰，有直径达35—55厘米的圆盘，宽阔的盘面外沿装饰着动物和几何花纹，此外还有站立的人像。总的来说数量不如木雕，其艺术成就也不及木雕。

较有代表性的是巴刚果人雕刻的石像，这些石像为部落和村镇首领的雕像以及“曼达低”（意为守卫者）雕像。它的风格与巴库巴人的木雕像相似，君王（首领）盘腿而坐，流露出沉思默想的内省神态。雕像的姿态反映设计者的意图：首领在沉思、虽死犹生，在冥冥中保护后代和臣民。只要家族子孙绵延不绝，这些雕像就不会脱离家庭。目前还不能断定所有的石像都是首领的模拟像。不过，出土的有一尊石像较为特殊：雕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据此推测，作为模特儿的首领可能是残疾人。

（三）铜雕

黑人各族青铜艺术的大发展时期是在16、17世纪。1897年，英国人炮轰贝宁城时，在焚毁后的帝王宫殿的废墟中发现了大批青铜制品。1938年，在重建伊费城的一个帝王宫殿的时候又发现了18尊青铜雕像，这些青铜制品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与众不同的风格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重视。英国远征军在贝宁的掳获品，导致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艺术的承认和收藏、研究。1900年里弗斯出版了《来自贝宁的古代艺术作品》一书，才把艺术与黑非洲联系在一起。1919年出版了三卷“贝宁古物”，随后人类学家也参与了非洲艺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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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证实这两地的青铜制品分别为今尼日利亚西南部的埃多人和约鲁巴人所创作，这些发现的青铜雕像可以列入世界上最优秀的雕刻品之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除伊费和贝宁的青铜艺术外，达荷美的青铜雕塑也以其生动朴素著称，其雕塑的形象取材于现实生活，有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

根据现今的发掘和整理，黑人青铜雕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人物和动物雕像，另一类是青铜浮雕或板刻，用来装饰王宫大厅和游廊。

人物动物雕像包括三种，即神物及显灵的雕像、纪念性人物雕像和历史案件的雕像。作为神物的雕像在外表上与祖先雕像没有很大区别，某些雕像式神物在人像的腹部有时嵌一面小镜子，它被认为具有超自然魔力，可祛病消灾，也可魔法害人。这些作品质量平庸，但充满情趣。

纪念人物的雕刻作品往往是最为精细的。在伊费和贝宁发掘的几尊最著名的青铜雕像，均为纪念国王（奥尼）而作。如伊费的《奥尼头像》雕刻精致，面部轮廓和五官造型优美，铜像嘴唇周围以及两腮有一些小孔，可能用来安插举行仪式的串珠物，面部刺有花纹，这也是非洲铜雕的独特之处。此外，贝宁出土的《母后头像》也是一件闻名于世的雕刻艺术品，创作于16世纪。这些人物雕像不具备西方概念中的心理特征，所表现的是君王的强大尊严和某种美态，同时也表达了一个能征善战具有优越感的民族的自豪之情。

用来装饰王宫大厅的青铜浮雕作品主要存在于贝宁。浮雕上刻画着国王、廷臣、军事将领、欧洲商人以及狩猎、战斗等场面。青铜板刻与木制板刻不同，木雕家是在祭坛的屏扇和门的面上进行创作，完全遵循了平面造型的原则，没有从深度上去表现形象的内含，而贝宁的青铜板刻则试图从三维空间来安排内容。作品的刻痕起伏明显，并随形象的复杂而加强。在早期的作品中，人物（正面立像）、兽头（俯视侧图）、野兽（侧像）都分别以孤立的形象表现。刻痕较浅，背景刻有细纹，取蔷薇花饰、花朵和枝叶形状。这些作品纵深感不强。在晚期的一些作品中，因为人物形象的增加，建筑装饰和风景的出现，我们可以观察到作者力图表现深度。现藏于普里茨博物馆的一块浮雕板触及到了空间问题。人物形象是这样设计的：国王奥巴（奥尼）侧骑在马上，两位立在他身旁的大臣握着他的手。奥巴脚下有一个牵着缰绳的矮小仆人。4个人都取正面像。但仆从比国王矮小，说明作者可能根据人物的社会等级，以象征性比例来确定人的身高。这种造型方法在贝宁的板刻中广泛运用。普里茨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贝宁青铜板刻都有这种风格。如一件表现奥巴葬礼上杀牛献牲仪式内容的作品，板刻上刻着4个小人，每人抓着牛的一只蹄子，作者以俯视的角度表现被拉开四蹄的牛。祭司用刀刺进牛脖子。另外两个奴仆刻在青铜板的边缘。所有人物形体大小均根据象征性比例确定。这种表现方式说明艺术家有反映三维空间的愿望，以人物大小来确定景深。

非洲的雕刻艺术中很少表现植物，在贝宁发现的一块铜板上刻着猎人射杀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小鸟，据说这是非洲雕刻艺术中惟一树枝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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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宁的青铜板刻采用的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如上述表现葬礼上杀牲祭祀仪式的雕刻，作者几乎是原封不动再现了祭祀场面。可以说板刻是一部记载祭祀、礼仪和纪念活动的大事记。由于这些浮雕板嵌在宫廷廊柱的各个面上，成为建筑物的一部分，因而青铜板刻完全属于视觉艺术范畴。

所有贝宁铜板都创造于16—17世纪之间。但在17世纪后，贝宁艺术已呈现某种风格沿袭和程式化倾向。

（四）泥塑

泥塑艺术在非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的诺克文化中赤陶艺术成就就为世人所公认。诺克陶器传统向西传入耶卢瓦地区，向北传入乍得湖地区。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乍得湖东南岸沙里河和洛贡河下游地区发掘了后来被称为“萨奥文化”的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土制品。这些作品用粉红色粘土制成，制作较为粗糙。一千多年后，伊费文化继承发展了赤陶艺术并把它推进到新的阶段。伊费的赤陶头像造型准确、雕刻精细，具有自然主义风格。此外，多哥的埃维族、波隆族也擅长制陶；多贡族也有一批粉红色女性小雕像。尽管有上述发现，但总的来说，赤陶艺术还远不如木雕艺术品分布那么广泛，数量要少得多。较有艺术价值的作品集中在西非的伊费和中非的萨奥。

制陶往往是女人的活儿。从形状最简单的器皿到复杂的人形陶罐，她们都能设计制造。制陶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揉压泥团，做成香肠形状，然后把泥条盘叠起来。陶工用一块葫芦壳把陶器里外抹光，并在器物表面轻微地刻出花纹，涂上石墨粉，最后放在火上焙烧或在阳光下晒干。

泥塑艺术品主要有两种，一是赤陶（或彩陶）头像，二是泥土浅浮雕。前者主要集中在伊费和萨奥。伊费出土的赤陶头像尺寸不尽相同，从8厘米到真人大小不等。头像制品多为首领或统治者的头像，具有理想化风格。较有代表性的是《篡位者拉汝瓦头像》。这尊头像如真人大小，比例恰当、线条柔和，人像表情充满自信，有一种志得意满的骄傲神态。萨奥出土的头像具有程式化风格和装饰性手法。在塔戈发现的一件祖先像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征。这件作品用粘土制作，塑造精致，作品表面经过了细致加工，但没有体现反映人物个性的特征，只是简单罗列人物面像的一些特点：如鼻孔朝天，双眼圆睁，肩宽臂短等。而曼格士人的一尊头像具有与上述两地的不同特点。这件《女人头像》土罐制作十分精美，女人的帽子即罐口，头上、面部都刻有规则的点形花纹。与伊费和萨奥头像不同的是，该作品并没有细致刻画女人的面部轮廓和五官，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唇也只是概括性刻画，使这件作品具有抽象主义风格。

泥土浅浮雕集中在达荷美和多哥。达荷美的浅浮雕颇负盛名，这些浮雕存于王宫的宫墙上，一般着有颜色，这类着色浅浮雕种类很多，有的回顾历史故事，有的是纹章或寓意性图形，有的表现神话人物。浮雕反映了达荷美诸王统治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欧洲殖民者入侵达荷美时，王宫的浮雕内容围绕保卫王权、保卫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而展开。例如一幅浅浮雕上塑造了一个被双手捧着的满是窟窿的容器，这意思是为了维护王权必须汇合一切资源。另一幅浮雕上塑造的一只鲨鱼则象征着国王贝汉津。因为他在法国人入侵时曾宣布：“我是一条翻江倒海的鲨鱼。”（他认为这样说法国人就无法登陆了）对达荷美民族而言，浮雕辉煌绮丽仅限于外表，深切的暗喻才是实质。这种象征性艺术既是达荷美文化的独特表现，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它完全可以与同时期欧洲各国的立体艺术相媲美。

（五）骨雕

骨雕艺术，主要指象牙雕刻。由于材料珍贵，非洲黑人的象牙雕刻不如其他材料雕刻艺术那样常见，分布地区也不广泛。主要在西非和中非流行，种类有动物形象、面具、面具顶饰、手饰、餐具等。以贝宁王国的象牙雕刻最有艺术价值。

贝宁的牙雕艺术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在15、16世纪牙雕业就已相当发达。这个时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写实的和自然主义风格。牙雕上刻有祖先纪念像，常与神话人物交错在一起，从牙雕上可以清楚地识别各类人物的身份。这与前面提及的贝宁铜板雕刻具有相同的风格。17世纪时，自然主义风格进一步发展，到18世纪受贝宁其他雕刻艺术的影响，牙雕也呈现程式化、象征化倾向。如有一件牙雕臂饰上刻着奇形怪状的人、吹长笛的人和鸟、骑手和吃谷物的驴子。这件牙雕艺术品由一整块象牙刻成的两个连在一起的圆柱体组成，刻画的人物、鸟、驴分别刻在两个圆柱体上。画面内容具象征主义。18世纪的一件著名象牙雕刻是《双豹》，该作品被视为贝宁艺术的绝唱，现收藏于普里茨博物馆。

关于黑非洲的雕塑艺术的发展，J.旺西纳曾做了一段总结性的概述，他将其分为三种模式，“按照这种模式，诺克的陶器艺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00年）是其共同的基干。而后过渡到在耶卢瓦（yelwa）的terra cotta雕塑（公元200—700年），下一个雕塑编年体，既有陶器，也有铜合金，是伊费城的艺术人体（公元100年至1500年）。伊费的模式可称为出自诺克的经验。伊费后期的作品，与近代约鲁巴的雕塑紧密相连，经历的时间是1500年至1700年。到这时，约鲁巴的雕塑被建立起来，那是在居住着说约鲁巴语的西尼日利亚各城市居民实践的木雕、铜雕、牙雕和泥塑。1600年以往，一个大的国家，即奥约帝国统治了这些地区。奥沃城的艺术人体被看成是伊费艺术的支流。它可能繁荣于15—17世纪。奥沃陶像也显示了与其他艺术人体，如贝宁铜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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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雕塑艺术，不仅限于西非，在东非、中非也有相应的发展，东非坦桑尼亚的木雕就很精细，有名。

四、音乐舞蹈

作为一门跳跃和律动的艺术，非洲黑人的音乐、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非洲，音乐和舞蹈不仅仅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消遣活动，而且也是构成社会整体所必需的一种社会活动，兼自娱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体。这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音乐舞蹈的一个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扩大，非洲黑人各族的音乐舞蹈的世界性在加强。浓重的乡土气息、热烈而奔放的节奏对西方现代爵士乐及现代舞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音乐

非洲大陆上流传着各种音乐文化。各个地区、各个部族因历史及民族起源的不同和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差异，音乐文化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黑人各族传统的音乐艺术产生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音乐是他们感情的宣泄和力量的源泉。同狩猎与农业劳动有关的音乐体裁在黑人各族中最为流行。猎人模仿他们想要捕猎的那些野兽的习性；农民们想要造成对耕种有利的天气条件，想象出各种浮云、雷鸣、潺潺流水等音乐优美的景象。这种模仿性音调经过高度概括和艺术构思便构成黑人民族特有的音乐艺术。

黑人各族的音乐艺术有很大的独特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它强烈的节奏感。无论是劳动的号子、宗教祭祀时的颂歌，还是祖先业绩的叙事曲都体现这一特征，甚至给婴儿唱的摇篮曲，节奏感也相当明显。这种节奏可以说是舞蹈动作的声乐化，“任何一个基本音乐思想的基础都是动作和声音动机的一致，首先是节拍节奏动机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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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种音乐节奏异常复杂。最典型的节奏是高度发达的节拍交替和节奏交替形式。当打击乐队演奏时，几个单纯的（奇数和偶数）节拍相互重叠，而每个演奏者固定演奏一定的节拍时，就出现节拍交替。其中按4拍∶3拍∶6拍的比例同时演奏的情形较为常见。演奏时主要打击乐器的演奏者不断改变其节奏的拍子，程序为3/8—6/8—2/8或者5/8—7/8—4/8等等，表现出高超的演技和创造性。像这种打击乐器的节拍交替形式是一些集体舞蹈所特有的，通常演出者表演相同的舞蹈动作。而节奏交替则表现在某一个单纯音拍，譬如4/4拍的切分音和即兴地加重一些细小音节的形式。当打击乐器的节奏交替变奏以及突然加重声乐的音部或加上击掌等节拍形式时，往往就会形成非常复杂的交叉节奏。如在中非的某些地区，流行着节奏交替的合唱三声部，其中每一声部都有自己的节奏系统。

音乐是二度创作艺术。其表现力依赖于表演者的演唱，因此黑人传统音乐的另一个特征是声音音色的力度。其唱法特征是声音有力紧凑，有低哑喉音的音色，并倾向于使用声乐音域的两极音区。这一特点最明显地反映在混声合唱中，浑厚有力的男低音同尖高的高音区相抗衡，因此，专业的音乐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柔美或高亢、音域宽广的嗓音是最重要的，此外还必须熟知本民族的历史、酋长的纪事以及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别名雅号，还要有对语言驾驭自如的能力，能即兴作词作曲，还要具备表演天赋等。音乐人一般世袭，子从父业，女从母业。如在加纳达戈姆巴地区，每个沙漏鼓手的儿子也必须是沙漏鼓手，倘若是女儿，她必须嫁给鼓手，她的儿子将继承父业。婴儿在襁褓中就接受了母亲的训练。母亲按音乐节拍摇着孩子，用不带词意的语音哼唱鼓点的节奏，训练孩子懂得节奏和律动。在非洲社会，音乐家享有很高的地位，是最受尊敬的阶层之一。

非洲黑人音乐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它的社会性和大众性。黑人传统音乐产生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因而其音乐创作的出发点是出于自娱功能和带有一定社会目的的。比如，在日常的生活劳动中有磨米歌、舂米歌、摇篮曲、牧羊曲、划桨歌、干家务劳动时的家务歌等。在这里，音乐是自由的、自发的，是为了自寻消遣，是一种个人行为，其歌唱带有自我表现性。在非洲黑人社会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乐器演奏者自顾自地演奏，而牧羊人以吹笛来消磨时光更是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非洲人都是歌唱演员。同时，在社会领域，不同的行业集团有专门音乐；在宗教祭祀、节日庆典上有敬神的音乐、巫术的音乐；婚丧嫁娶、成人仪式也有专门的音乐活动。可以说，男女老少、手艺行会，各种团体都有自己的音乐。这时，音乐成为公共活动的一部分。而且，黑人各族更强调集体的音乐活动，比如，在坦桑尼亚的桑卓族中，人们特意为宗教节日以及世俗歌舞开辟了一些广场，设在每个村庄的中心地带，这种广场可以容纳几百名舞蹈者。与通常意义上的剧场不同，观众与演员之间没有明显界线，观众甚至可以自由地加入到演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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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还兼有教育、医疗、司法、道德评判等多种社会功能。在加纳的阿丹格米族中，每年有由妇女主办的青春节的庆祝活动和音乐活动，实际上就是青春期教育。把女孩集中在一起，进行母性技能教育，并教以进入青春期仪式中的特定音乐舞蹈、社会习俗和本族历史。由于音乐与非洲的社会生活和传统习俗密切相关，因而每个部族成员都有可能卷入到一二项各团体或仪式的音乐活动中去。音乐活动成了一种真正民众化和社会化的活动，“一种既强调艺术性，又强调社会性、政治性和宗教性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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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的非洲黑人音乐都属民间创作范围，尽管每一种团体都有专门的乐师，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流派，殖民统治又造成了许多音乐传统的消失。随着城镇居民氏族、部落血缘纽带的松弛以及乐师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传统音乐中的宗教、巫术因素逐渐减弱，出现许多新的音乐形式。

（二）乐器

音乐的表达离不开乐器。如同音乐一样，非洲黑人各族的传统乐器也极富特色，就种类而言，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打击乐器，包括体鸣乐器和膜鸣乐器。黑人民族对节奏和声响有浓厚兴趣和特别的偏爱，每当感到需要彼此交往、组织协作、调剂精神或缓和紧张情绪时，就自然开始奏乐。因此，非洲的任何一个乐队、任何一种舞蹈，打击乐器总是占据中心位置。体鸣乐器（直译是“自响”的意思），从广义上说就是不需要张开的皮膜、震动的丝线或簧片就可以发声的任何乐器。最常见的是葫芦响器。它呈球状，有的无柄，有的用葫芦颈作柄，大小各异，最大的葫芦响器是尼日利亚约鲁巴族和达荷美纳果族演奏的“塞凯累”（Sekere）。此外还有打击式与撞击式、刮擦式、槌捣式响器。创作的材料有石头、木片、金属、动物角或龟壳等，凡是能发声的，几乎全部可以做这类体鸣乐器。如喀麦隆就有一种刮擦式响器，在一段刻有凹口的竹杆或棕榈杆上，用一只铜手镯来刮出声响，若压紧或放松套在刮器一端的一个扁平空心果壳，则还可变化声调。

膜鸣乐器即带皮面的鼓是非洲打击乐器中最重要的一种，使用最广泛。非洲黑人各族的鼓是久负盛名的，鼓的种类繁多。它一般用优质硬圆木掏空后在敞口处绷上一层羊皮制成。木制的“通姆”（Tom）鼓几乎遍及黑非洲各个国家，在西非大草原，也有一种用大葫芦制成的鼓。如西非的“水鼓”，在盛水的容器里浮着长条形的葫芦，用手或小棍击打，其声沉郁而悠远。在现代，个别情况下也用各种中空的容器制鼓。如空煤油桶、罐头筒甚至听头，只要在敞口处绷上一层兽皮，便成了鼓。

鼓的形态各异，大小不同。有圆锥形、圆柱形或半圆柱形，也有像高脚杯那样呈杯形，像花瓶那样呈瓶形的，还有呈沙漏形的，外形可圆可方。大鼓如人高，最小的鼓则可以放在手上。鼓上还可以绘制很多艺术造型，使之既是一件乐器又是一件工艺品。

这些鼓中又分单面鼓和双面鼓。单面的一面装鼓皮，另一面用木板或不能共鸣的兽皮封住，双面鼓则两面都装上共鸣的兽皮。装鼓皮的方式各异，可以粘在鼓壳上，用钉子钉住，或旋以木栓能插进拉出以调节鼓皮之松紧，也可用皮带扎到底部的一个拉环上，或扎到另一面的鼓边的皮上。

鼓用途广泛。它可用于独奏、二重奏或较大的合奏。演奏时用棍子或手敲击或棍手并用。鼓面的各种部位有音色和音量的区别，合奏时，全套鼓按音调和音高分类。在东非的一些国家，一套定音鼓，大小不一，数量从几个到十几个不等。如乌干达国王（“卡巴卡”），就有一套“恩坦加”鼓（Entenga）共有15只，每只有一定的音高。其中12只鼓构成主旋律部分，由4个鼓手演奏，节奏部分由3个人演奏另外3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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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声节奏强烈、音量悠远高亢、热烈奔放，有很强的音乐表现力。除了音乐的作用外，鼓声还可起到代替语言的作用，或用做信号，或传递信息。在古代，乌干达的战鼓可以预告敌情，可以召集人们参加集体劳动。鼓还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它可以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鼓通常模仿本民族图腾的声音以表示国王的地位，如加纳阿肯族的一种叫“埃特维埃”（Etwie）的擦鼓，就用于模仿豹的咆哮，演奏它是为了赞美国王的权力和威严。国王的鼓制作神秘，制作时伴以一系列神圣的仪式，赋予鼓以神力。今天，昔日王家贵族专有的鼓已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们可以在博物馆见到它们。

第二类乐器是吹奏乐器，也称气鸣乐器，包括笛、簧管、号角和喇叭等。

笛类乐器用一种自然空膛的物质做成，常见的有木制和竹制的。某些地区也用藤壳、黍杆或动物角的上端，甚至金属管制作笛子。笛的下端可开口或塞住，可横吹也可直吹。吹口开凹口或圆口，音域广的笛通常有4—6个指孔。在一些偏远地区如乌干达的索加、扎伊尔的约姆贝等地也有排笛。

笛在黑人各族的乐器中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些黑人部落认为长笛的声音中存在精灵，吹奏笛子可以与鬼魂自由来往，因而在一些与葬礼有关的仪式中，少不了长笛。南部非洲的霍屯督人还有一种古老的芦笛，他们跳《芦笛舞》时，该乐器必不可少。笛可以用作独奏乐器，也可和鼓、琴合奏。

除笛外，吹奏乐器还有簧管、喇叭、号角等。簧管一般用黍杆或同类植物的杆做成。有单簧管和双簧管。分布在西非大草原地带如布基纳法索、加纳北部、达荷美、乍得、喀麦隆及东非有伊斯兰教传统的地区。用动物角和象牙做的号角运用广泛，它们一般设计成一侧吹奏。喇叭用整个葫芦或葫芦与别的东西拼凑而成，或用一根小竹杆上装一个葫芦号头制成。喇叭和号角可以模仿出人声的音调和音色，因而常用来表示某位神祇、精灵、祖先甚至大酋长的到场，具有象征意义。

第三类是弹拨乐器，也称弦鸣乐器，包括各种独弦琴和多弦琴。主要有四种：1）齐特琴。最显著的特征是横弦。有槽式、管式、筏式、台式等。这种琴单弦和多弦都有。2）琉特琴。这是一种琴颈同弦平行的乐器，有弓弦和弹拨两种。弓弦式分布最广的是独弦琉特琴，如埃塞俄比亚的“玛辛柯”琴（Masinko），塞内加尔的“瑞提”琴（Riti），东非的“塞塞”琴等。弓弦用西沙尔麻或马鬃、肠线制作。3）竖琴。竖琴的琴颈呈拱形，弦穿过琴颈到达和琴颈成同一角度的音箱。在几内亚、尼日利亚北部、尼日尔、喀麦隆、乍得、加蓬、乌干达、肯尼亚等地可见到各式弓形竖琴。弦数从3根到10根不等。4）里拉琴。其特征是弦从轭头张至共鸣箱。这种琴主要集中在东非。以上4种是非洲传统弦乐器，可以独奏和合奏。独奏时可为独唱、诗朗诵、赞美歌等伴奏。

（三）舞蹈、戏剧

非洲黑人各族的音乐和舞蹈是浑然一体的，谈及音乐时几乎不能与舞蹈分开。当音乐表现社会关系、宗教信仰、重大节日、历史事件、公共活动时，音乐的演出很自然地带有一种戏剧化的倾向。节奏强烈的音乐与奔放热烈的舞蹈同工异曲，相得益彰。

黑人各族传统舞蹈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律动性、群体性、模仿性和象征性。

节奏强烈的音乐能影响一个舞蹈演员的舞蹈表现，舞蹈动作随着节奏的快慢而变化。非洲黑人各族粗犷强悍、感情炽烈，善于以夸张的形体动作抒发自己的情感，像跺脚、扭臂、身体剧烈摇摆、上下跳蹦等动作。南部非洲祖鲁族的“跺脚舞”，就是以强烈的腿部的律动来表达炽烈情感的；在加纳北部南多姆族的“塞克佩雷舞”（Sekpele）中，音乐由木琴演奏，节奏都用鼓及铁制响板，并由舞者自己演奏，鼓的节奏与舞者用跺脚表示的节奏一致。以腿部动作表现节奏的舞蹈还有“踢跶舞”（茨瓦纳纳族、祖鲁族、索托族）、“大跨步舞”（索托族）等。黑人各族共有上千种舞蹈，几乎每一种舞蹈都有强烈的节奏感和律动性。

黑人各族的舞蹈群体性很强，很少独舞。如同音乐一样，舞蹈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是黑人各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生产劳动、家庭生活、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宗教仪式等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舞蹈。舞蹈伴随着一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因此，非洲的传统舞蹈是一种民间化的艺术形式，劳动之余、节庆之日总要聚众狂欢，通宵达旦。因而，由许多人参加表演的集体舞最为常见。往往是围成一个半圆、圆圈或排列成行表演。比如尼日利亚的“卡及舞”（Kajji），表演者围成一个圆圈，男女孩子均可参加，幼童则由父母杠在肩上。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群体性舞蹈。

黑人各族传统舞蹈的模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舞蹈显示了黑人各族人民的模仿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有的舞蹈模仿动物的动作，有的则模仿农事、狩猎、放牧及战争活动。刚果北部的“昆布拉·姆博舞”、“昂布勒·姆巴舞”是著名的猎舞，吉库尤男子表演这种舞蹈时，上身赤裸、下身围着三角形草裙，面部画上各种动物的花纹，手执号角等各种乐器，模仿吉库尤人生活的场面。

黑人各族有复杂多变的舞蹈语汇或象征性舞蹈姿态，能借助经过选择的动作、姿态和面部表情来表达个人或社会的思想状况。在一种阿肯人的舞蹈中，当一个舞蹈者用右手或双手指天时，他是在说：“我指望老天。”当他把右手食指轻轻地抵在头上时，他的意思是：“这是我头脑思考的事，有些事我该认真考虑一下，有些得我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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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传统宗教习俗的影响，舞蹈常与巫术联系在一起，舞蹈动作能象征神力、祈福消灾。例如斯威士兰有一种“为酋长输送新的力量”的舞蹈，酋长的武士先出场，把一个象征力量的绿色葫芦抛向空中，并互相传递，到一定时候，酋长也加入舞者行列，接过葫芦，一次次更高地向上抛掷，这样神力将输送给酋长，因此葫芦严禁落地。

当舞蹈表达某个主题或一个连贯性故事时，就演变成了戏剧形式。简·布洛克认为，非洲黑人各族的戏剧经过了从“宗教仪式”的戏剧到“节日的”戏剧再到“乡村歌剧”，最后才发展到现代戏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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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和节日的戏剧是非洲最原始、最传统的戏剧，各种神秘色彩的面具舞，表现守灵、安葬的葬仪舞以及祈求降雨、打猎成功的祈祷或念咒舞，都带有浓厚的戏剧色彩。尤其在一些显要人物的葬礼上，演出者常把故人的社会经历、信仰或社会准则以舞蹈动作演绎出来。如果有地位的猎人死去了，演出者用武器、动物头骨、猎号等作为道具模仿猎人的经历。J.H.克瓦本纳·恩凯蒂亚在研究加纳阿肯社区的传统舞剧后总结道：“关于猎人的戏剧场面，可以表现出来的有：小型的出猎，或认真地追猎，迈小快步、缓步、停步、弯腰、下蹲、辨别风向、避风、瞄准、开枪、未射中、遇到困难以及摆脱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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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仪式剧上，戏剧化成分更明显，如在东非的“造雨”仪式中，模仿的动作是：用一只新的葫芦瓢把水洒在地上，接着就跳起“下雨舞”，脚步轻轻的“嗒、嗒”声模拟最初的缓缓的雨点，继而加快节奏，女人们裙裾飞舞，象征大雨哗哗而落。在渴望狩猎成功的仪式上，猎物被人格化，表演者穿上兽皮，戴上特别的假面具，以增强真实感，仪式剧最后，动物最终被猎人捕获。这些仪式剧是现代戏剧的雏形。正如布洛克所言，“已经蕴含了成熟戏剧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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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仪式剧中，演员和戏剧的场地与观念分开了。在约鲁巴传统戏剧中，无论是镇郊的树林，还是市场、路口、重要史实纪念地，只要是节日戏剧演出的地方，都可获得一种特殊地点的身份。组织者有时用绳子把观众拦在外面，为演出者划出一块舞台，有时由拿着鞭子的年轻人或击鼓者围成一个圈子，有时是巫师用秘药沿圈喷洒，组成一个谁也不敢逾越的圈子。尽管这与现代戏剧的舞台隔离不同，但已将演员的日常现实状态转化成了审美状态。

此外，同现代戏剧一样，在仪式化面具演出中也存在扮演、人格化表现、戏剧角色需要学习和严格遵循的蓝本。有时尽管演出者实际上就是他们镇子的现任酋长，但还是“存在彻底的角度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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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如前所述，仪式化演出能够起一种再现和象征的作用。其象征手法的运用一点也不亚于现代戏剧。

五、人体装饰艺术

（一）面具

面具既是黑人各族的一门重要的雕刻艺术，同时也是人体装饰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岩画资料分析，面具使用的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但因面具材质的关系（绝大部分是木质的），迄今尚不能把握其确切年代。非洲面具流行的范围主要在西非，流行的民族有：几内亚的巴加族、托马族、基西族；利比里亚的克佩勒族；科特迪瓦的塞努福族、科诺族、丹族、克兰族、古罗族、鲍勒族；马里的班巴拉族和多贡族（多贡族约有80种面具），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族、伊博族、伊比比奥族；喀麦隆、加蓬沿海地带的埃科伊族、芳族和姆蓬圭族等，此外，刚果河流域的巴刚果族、库巴族、巴卢巴族、巴松戈族也以面具著称；安哥拉的乔克维族和巴隆达族、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巴洛兹韦族群，皆普遍使用面具，而东非除个别民族外，大多不熟悉面具。

与世界其他民族类似，非洲面具的产生与黑人各族信奉的传统宗教、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密不可分。非洲认为面具具有保护作用，如果人死了，他的生命力脱离躯体，自由游荡，那么它就会使生者烦恼并扰乱村镇的秩序。有了面具，生灵就被捕获和控制，甚至可以重新安排以利集体。面具还被看成已故祖先灵魂的化身，它可以再现死者的容貌。刚果河流域黑人各族的信仰认为，一个人死后，他的灵魂还活着并且投胎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此外，因图腾崇拜的因素，面具常被制成兽类形象，如塞努福族、班巴拉族和多贡族就有这类面具。这些民族认为，动物死去时，应把它们的活力聚集起来，而面具可以聚集这些力量。这时，面具是捕捉精灵的力量，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正如法国文艺评论家马尔罗所说：“非洲面具不是人类表情的凝固，而是一种幽灵幻影……于是动物面具不代表动物；羚羊面具不代表羚羊，而代表羚羊精神，面具的风格造就了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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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面具装饰于人体，主要出于社交和礼仪的需要，因而大量用于各种仪式及相关的舞蹈中。如祈雨仪式、播种仪式、成年仪式、丧葬仪式、启蒙仪式等。比如，在丧葬仪式中，佩戴面具舞蹈往往就是哀悼仪式的最高峰：作为死者形象的面具要涂成象征阴曹冥府的白色。而在一些民族的少年启蒙仪式中，男女少年被村中的长者单独领到远离村庄的森林、草原或峡谷里，让他们度过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在那里，青少年要接受身体的各种考验，如饥饿和割礼，当他们完成割礼并战胜了痛苦和饥饿时，他们面前就会出现已故同族人的化身面具，祖先的神灵在他们身上“复活”了。在非洲各族的生活中，还流行着祭祀秘密会社的面具活动，多贡族的秘密会社“阿瓦”礼仪即是一例。在这种仪式中，会社的首领把面具当作向成员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面具显示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性，甚至在看病求医过程中也使用面具。如塞拉利昂的邦杜族（Bundu），有一种木质头盔式面具，这便是巫医出诊时带的，据说戴了后可以使病人升入天堂。

除仪式和庆典外，非洲黑人日常生活中也使用面具。如秘密会社的成员或未入会社的村社农民，如果看到某人行为不端，可以佩戴面具，召集群众开会，用鞭笞或其他方法惩罚犯戒者。再如欠账人若赖账不还，首领就以“审判执行官”的资格派遣自己的下属佩戴面具去讨债。此外，一些面具也用来祈祷除灾避邪，如科特迪瓦鲍勒族的古里舞蹈面具，刚果贝脱吉族的抽象面具等。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发展，非洲黑人各族的面具的功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今天大多已不具有神秘感和恐怖感，而成为娱乐、表演的道具，并成为一门独立的造型艺术。

非洲面具的世界是想象的世界。其艺术造型奇异诡谲、千姿百态，真实的模仿和神奇的夸张并行不悖，理想的面部形象和夸张的面部表情同时存在。刻划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用具或非人非兽的东西，既有写实也有抽象的风格。例如在穆明克维和汤人的部落里，面具上的人像已经理想化，有时出于讥讽的动机，面具上还有年轻女郎或外国人，在达荷美或尼日利亚的一些面具中，很明显借鉴了西方文明，有的造型像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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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的创作材料主要是木料，其雕刻手法与木质雕像相同，以巴克维莱人的面具雕刻为例：他们在面具中心轻轻刻出花纹，显露出人面图形。面具有时取桃形，面具上部伸出两只兽角，沿桃形人面弯曲至面具下部，然后汇合在一起，很像面具的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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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芒岱人则用整块木头雕刻面具，这种面具取人、兽、神的头部形状，有一个空心的壳，壳面有轻微的划痕和起伏，外壳的形状很接近几何体（圆锥、半圆、蛋形）。它虽不属本义上的雕像之列，但实际是真正的三维雕刻，至于巴加人使用的伞形面具，已不限于在一个球形整体上刻一些花纹，而是类似人像的雕刻，这种面具一半像面具一半像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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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属（黄金、青铜）和兽骨（象牙）制作的面具集中在阿散蒂、伊费、贝宁。以黄金和青铜制作的面具以某种更接近人面的造型为特征，面具表现沉静，若有所思，线条柔和绵延，没有任何平面的堆积。其中阿散蒂族硕果仅存的一幅金质面具最有代表性，这幅面具头部已有破损，面部也有多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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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无损于它的艺术价值。

在一些图片上，我们还见到了用树叶和藤条制作的面具。树叶编的面具上布满了色彩鲜艳的斑点和漩涡状的线条，整体上五彩斑斓，生动活泼。喀麦隆东南部的赤道森林地区的曼多人用它在祭祀仪式上表演神话剧，在几内亚的多玛人部落，还发现了椰树纤维装饰的面具，面具上有一顶装饰复杂的圆帽。这种面具的制作方法和技巧类似草编和织布，不同于木雕，一般产于刚果南部、赞比亚和安哥拉。

就面具的类型而言，可分为半截式面具、盔式面具、面具顶饰、装饰面具等。半截式面具又称正面面具，仅戴在面部，为不使面具脱落，舞蹈者常把它和一块包头布连起来，并把头部严严实实地裹住。盔式面具类似头盔，与正面面具相反，盔式面具并不只有一个侧面，观众可以从不同侧面观看。这种面具具有三维的空间结构特征，大小不一。最大的盔式面具是约鲁巴人跳艾巴舞使用的大型面具，它高达1.75米，造型笨重，具有粗犷意味。面具四周配有形状复杂，但时而有些模糊的装饰雕刻群，暗示人的生殖繁衍。这种面具与真正意义上的雕刻尤其与群雕已经相去不远了。

面具顶饰是面具的顶部结构，它不用来遮盖舞蹈者的面部和头部，而在面具的顶部雕刻有一个或数个表示人、兽，有时也表示物的雕像。较为著名的有班巴拉族的一种称做“契瓦拉”的羚羊面具顶饰。羚羊是班巴拉族的象征，这类形象被经常使用，并经常和人像或其他动物形象结合起来，表现了班巴拉在艺术上的大胆创造精神。如尼日尔上游的班巴拉人有一种水平式羚羊面具顶饰，其特点是：两角向上并向外弯曲，口形大张，好像在欢叫，后背有一个优美的曲度，刻有表示羚羊皮毛的纹饰，表面光滑，图案匀称。羚羊尾有时好像蜥蜴尾巴向上翘起。羚羊腿是用曲线表现的，羊角很多，并且在上边往往雕有女人像或鸟的形象作为装饰。

装饰面具一般不戴在头上，只在纪念仪式或在葬礼上使用，有时别在腰带上，有时安放在祭坛上或坟墓上。这种面具形体较小，极少是木质的，常见的有黄金或青铜面具，有时也有象牙和铁质的。这些作品起伏平缓，呈现出人面形象风格化、甚至理想化倾向。

非洲面具风格各异，因地区和民族及面具材料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区别。西方评论家常常照搬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语汇来解释非洲面具的风格，如给巴穆面具贴上“表现主义”的标签，给班巴拉、多贡或赛努优面具贴上立体主义标签，或称依波或伊比比奥人面具是超现实主义作品，事实上远远不能用西方美学的一些词汇来表达非洲面具的全部艺术风格。

（二）文身及服饰

文身即在人体的某些部位（脸、背等）进行刻画，首先用锋利的芒刺划破皮肤，然后用草灰或颜料填满刀口，伤口愈合后，花纹和图形便凸显出来。文身术几乎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但都无法与非洲文身术多样而复杂的内涵相比。

非洲的文身艺术主要分布于苏丹南部、刚果、坦桑尼亚等国家。丁廉于1877年游历东非，在坦桑尼亚罗彭加地方，见到该地人民“自顶至膝，肌肤上俱刺花纹，或方，或圆，或长，有形如卵者，有形如刀者，有形如花叶、如禽兽者，印路纵横，怪状百出。颈中则刻有牛角、牙骨等物，悬之累累，垂垂如贯珠，如系索。”
 
[96]

 文身尤以南部苏丹的努巴人、拉图卡人、巴里人最为擅长。他们在人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要在身体上刻上不同的印记：从4—5岁到成人，都要刻上每个阶段特征的花纹。如男人一旦建立了英雄业绩便要纹上特殊印记，女人在性成熟或怀孕期也要纹上特有的花纹。此外，苏丹及刚果等地各民族有将部族标记刻画在脸上的习惯。起初刻标记的目的是为了各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便于相互支援，后来慢慢演变成一种美的装饰和部落教派的标志。作为部落标记的文面，各有特色：努比亚族马哈斯的文面是左颊三竖道，每道都细而长；栋古拉人的文面则是两颊各三竖道，道长而宽，且深，颇负盛名，被称之为“栋古拉文面”。像比贾族的艾尔提卡人、卡米拉卜人、沙伊阿卜人等都是左右颊各三竖道，但长短、深浅都有明显区别。刚果蒙戈族（Mongo）的部落标志是前额和左颊各数道肉瘤，作工精细、排列整齐。
 
[97]

 而诺塞恩（Northern）族则满脸布满点状花纹，而且上门齿缺损，
 
[98]

 以上部族标志的纹面都只限于男子。

女性文面主要是为美。因此要由专门的雕刻师来完成，文面图形取决于脸形，因此，女子要等脸盘儿定型（至少10岁）后方可雕琢。要刻出美的文面，即使技艺高超的雕刻师也不直接下刀子，必先用笔划出条纹，反复揣摩、修改，直到图案令人满意，才小心翼翼循笔走刀，刻出轮廓，再进一步精雕细琢，最后涂以药物，使图案定型。在北部苏丹，女人文面图型因地因人而异，有的左颊轻轻三竖道，有的两颊各四长竖道，有的两颊各三道长而宽的横道，不一而足。

除面部外，在身体其他部位黥刺也很普遍，有各种动物图案和花纹样式。动物图案起源于图腾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审美的象征。花纹样式有平纹、斜纹、点纹、波浪纹等，表示不同的含义。苏丹努巴族妇女喜欢在背部黥刺斜纹，以脊椎骨为中线，呈放射状，从肩部一直到臀部。
 
[99]

 坦桑尼亚的马孔德妇女也以文身为美，把文身视作爱情的桥梁、求偶的通行证。在西非贝宁共和国境内，一些民族的妇女文身术最发达。据有关资料，贝宁少女要在自己身上蚀刻12套花纹，每一套花纹的位置、形状、寓意各不相同，如果她们勇敢坚强，能一口气完成整个文身过程的话，就会因此得到人们的敬慕、男子的倾心。必须指出，文身的对象多为妇女，除苏丹男子外，其他部族的男子极少文身。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发展，非洲一些民族的文身逐渐丧失了本来的宗教或神秘的含义，成为一种对美的追求。

（三）发式

非洲黑人异彩纷繁的发型艺术也是人体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黑人各族对发型之美有不同追求。仅在刚果的黑人姑娘就有上百种发式，诸如多辫型、凤头型、井字型、蘑菇型、梯田型等；在坦桑尼亚马坦戈族附近，丁谦于1877年游东非时说：“顶上之发，种种不一，有全行薙去者；有薙去顶上而留四周一圈者；有惟留脑后一丛，余皆削去者；有全留不薙，编成细辫，盘于顶上，如杞柳盘浮屠式者。”
 
[100]

 在坦桑尼亚的一些地方，妇女头发短、细柔而卷曲，她们根据这一特点，把紧贴头皮的短发，从前额往后从上往下编成一道道发辫，然后在后脑勺上打成结，颇像一道道整齐的田垄。马赛族的妇女则喜欢剃光头，认为头上越光亮越美，而该族的男子则个个梳着长辫子，并用油脂、泥土或其他能代替胶水的东西浆成硬挺挺的，以此为美。乌干达的迪丁加人则讲究实际，把头发梳成蘑菇伞形，以保护眼睛，免受阳光照射。姑娘们丰彩多姿的发型再配以各种装饰品，如名贵的珠子、鲜花等，使整个头饰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黑人各族的发型除了给人以美感外，还蕴藏一些特定的含义。如生活在马里和塞内加尔边境上的萨拉科尔人，习惯用缠头巾在头上缠成一个扁平的帽子，将头发包起来，但当他们摘掉头巾时，就会露出三绺黑油油的头发，这三绺头发各有不同含义。据他们自己解释，在前额上的一绺意为：自己内心的秘密甚至连心爱的人也不能告诉；左耳上的一绺则意味着：养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当他长到父亲的年龄时，他将成为父亲的对手；右耳上的一绺则意为：头人不是亲人，而且自己也成不了头人。这实际上借发型说明朴素的生活道理。在尼日尔，如果看到小孩子头上梳一条、二条或三条小辫子，就表明他失去了父亲、母亲或双亲。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若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往往意味着他（她）在戴重孝。如妇女剃光头，一般表明她是寡妇。

发型在非洲还可表明一个人的民族属性、个人性格及成长特点。图腾崇拜也体现在发式上，如几内亚科尼亚克人视公鸡为高贵象征，因此喜欢把头发梳成高高的鸡冠状，将四周剃得光光的，远远望去犹如一个突出的鸡冠立在头上。刚果的蒙戈人喜欢把头发编成羊角状。发型能表明一个人成长阶段，在肯尼亚的伦迪勒人那里，每当长子出生，妇女们就用粘土、动物脂肪和赭石做成鸡冠形发式，这种发式一直保留到长子受过割礼或一位男性近亲去世才能剃光。发型也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的标志，如果到沃尔特的莫西人—莫罗人和纳贝人的传统行政官家里作客，很容易根据发式区分谁是侍卫、军人和仆人。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世界文化的交流，非洲传统发饰艺术也在发生变化，在现代黑人各族社会，姑娘及男子梳成各种发型，一般是出于美的追求，传统发式含义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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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酋长讲口头传说前的奠酒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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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鲁巴宗教影响在巴西巴依亚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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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宗教与伦理习俗

一、宗教

（一）尊天敬祖观念

什么是宗教？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和形式。”
 
[1]

 这种超人间的力量和形式包括各个信仰体系中的主神、众神、祖先灵魂、精灵和鬼怪等。


非洲各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三种：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统宗教是非洲黑人固有的、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社会基础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后来从外界传入非洲的宗教。从表面上看，撒哈拉以南37个黑人国家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有21个，超过传统宗教信仰者占多数的国家（16个）。实际上，传统宗教在非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任何一个黑人国家里都没有能够真正取代传统宗教，而是同传统宗教融为一体。不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在非洲都有一个吸收传统宗教的因素，走本地化道路的过程。

非洲传统宗教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拥有大量经典著作、众多庙宇和僧侣的世界性宗教，它没有书写的历史和经文。但是，凡是没有文献的地方，人们的记忆力往往较强。直到今天，非洲传统宗教的祭礼上，有的仍使用一种秘密语言，或称其为礼仪语。而这种礼仪语是祭礼发源地的方言。这说明，非洲传统宗教尽管没有经典可查，但是它通过口头方式，师生相承，把礼仪代代相传。

非洲黑人传统宗教的基本内容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部落神崇拜和至高神崇拜。它的核心内容是尊天敬祖。所谓天就是自然，祖就是祖先。

近代黑人思想家认为，非洲黑人文明的特征是黑人与自然的广泛协调一致，但它是通过上帝来实现的。非洲人的至高神就是上帝。至高神在塞拉利昂的曼代人那里叫恩盖欧（Ngewo），在加纳中部的阿散蒂人那里叫尼阿美（Nyame），加纳南部的噶人称至高神为尼欧莫（Nyonmo），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叫它为奥罗伦（Olorun）。至高神在非洲各地称呼不同，但是它的威力是大同小异的。至高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也是部落祖先的创造者。

自然构成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从中获得物质生活手段。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还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因此，他们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变成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在非洲黑人看来，自然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自然展现上帝，在自然中上帝无处不在。他们崇拜多种自然精灵，如地神、山魔、林鬼、塘怪、河精、树妖、神蛇、神牛等等。

在非洲黑人看来，日、月、星辰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同上帝相联系的。武古苏人认为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祖鲁人讲，上帝造了人，然后造日、月供人照明。在阿散蒂人、南迪人、卢奥人看来，太阳就是上帝的化身。在阿赞德人、哈亚人、伊博人当中，太阳被神化为神灵，甚至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班布蒂人、多罗博人、卢奥人则把月亮视作女性的神灵、上帝的陪伴者、太阳的母亲或姐妹。阿赞德人、阿散蒂人、查加人认为星星是上帝的儿子。

自然现象无不与上帝有关，同样被神化。在非洲干旱地区，雨水被看作是上帝最大的恩赐。伊博人、苏克人、绍纳人等都把雨水视为超自然的东西，是上帝之子。非洲许多部族都有祈雨师，他们的职责是求得上帝降雨以解旱灾，或祈求上帝在淫雨霏霏时停止下雨。风暴，绍纳人、通加人、祖鲁人认为是上帝显灵，班布蒂人认为这是上帝惩罚罪恶的手段。打雷，文达人、伊博人、特维人认为这是上帝的声音。约鲁巴人则认为这是上帝在发怒。闪电，班布蒂人、祖鲁人、伊博人认为它是上帝惩罚过失者的工具。

自然物也与上帝有密切的联系。大地作为动植物和人类的母亲，在非洲许多地方受黑人的崇拜。阿散蒂人认为，大地是精灵，它的圣日是星期四。伊博人崇拜大地神“阿腊”。山和岩石也被神化。东非肯尼亚山，被当地居民吉库尤人看作上帝造访人间时的歇息之地。卢格巴拉人、兰吉人认为岩石是上帝的化身。文达人则声称上帝留在岩石上的脚印至今清晰可辨。

非洲黑人还认为动植物是上帝创造的。坎巴人相信，牛、羊随着第一批人从天上降下来。马赛人认为，上帝每天早晨给人送来牛群，谁也没有权利讲自己是牛的主人，所以他们不把抢劫邻近部落的牛群看作是强盗行为。许多黑人部落对牲畜进行崇拜。赫雷罗人认为牛是神圣的，只有在举行宗教庆典时才吃牛肉。丁卡人相信，牛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只可作牺牲用。

许多野生动物，在非洲黑人眼里也是神圣的。如豹、蟒、羚、鳄、象、狮等，对那些禁杀这些动物的部落来说是神圣的。如果猎人杀死了这类动物，一定要向该动物的灵魂赎罪，否则该动物的灵魂会像鬼一样追逐他。加纳北部的一些内地部落相信，人死后会变成动物返回阳世。所以他们把动物视为神物，并说：“它们是我们的祖先，它们不会伤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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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非洲黑人看来，爬行动物比其他猛兽更重要。蛇，在武古苏人、锡达莫人看来是永生的。在很多黑人社会里，蛇常常被认为与祖先和冥府有关；有时蛇还知道性的秘密。达荷美人认为蛇是祖先的化身，庙宇中常养有巨蛇。如果一条巨蛇迷了路，遇到它的人要弯下腰去，放一撮土在自己头上，向蛇致敬。如果发现一条巨蛇死了，要用白布把它裹起来，像埋葬人一样将它安葬。此外，变色龙被非洲黑人看作是复活的信使，蜥蜴则从上帝那里带来噩耗。

树也被非洲黑人认为是神圣的，他们相信所有的树都有灵魂。依罗克树（iroko，一种非洲橡树）和猢狲面包树（baobab）在非洲许多地方都被认为是神树，对它顶礼膜拜。无花果树被许多部落看作神树，人们在它周围设祭坛、摆供品和祈祷。

总之，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里，自然被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自然本身又是神灵，受到非洲黑人的崇拜。

但是，在这种自然崇拜的迷信之中，却包含着保护自然，而不要破坏自然，破坏自然就要遭到惩罚的积极思想。科学发展到现代，人类可以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和保护自然，甚至可以用克隆技术来复制自然物种。

现代人类讲的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与黑人传统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保护自然的目的是利用自然，利用自然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非洲黑人传统宗教，则是以崇拜的消极办法来保护自然，屈服于自然的威力。

所以，要发扬非洲黑人认识中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思想，同时要抛弃其迷信的成分。

非洲传统宗教认为，人的身体来自母亲，精神来自父亲。死去的人们在精灵世界中也像现世的部落那样组织起来，而且死去的祖先能够保佑其后裔。因此，人们要定期举行宗教仪式，纪念祖先，祈求祖先的保护。帕林德说：在非洲传统社会里，祖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祖先至上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对那些住在偏僻村庄的非洲老年男女来说，没有祖先的存在和祖先的能力，他们每时每日的生活，或许我们可以不过分地说，就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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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祖的观念与尊天的观念一样，有其积极的因素，但应扬弃其迷信的成分。

（二）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非洲传统宗教的最初形态。远古时代，非洲黑人把直接关系到自己生存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进行神化，这样就产生了自然崇拜。由于非洲黑人各部落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相差很大，所以自然崇拜的对象也不尽相同。日、月、雷、风往往成为共同的崇拜对象，但山地部落主要崇拜山神，沿海、沿河的部落则崇拜水神。

对土地的崇拜。自然界诸多事物中，土地和人的关系最密切，关系人们的衣食住行。非洲黑人为了祈求丰收，保障食物来源，就通过各种崇拜仪式，向地神表示感激和敬畏，祈求地神保佑。一些黑人部落在耕地前，要用牺牲献祭，因为他们认为，翻耕土地会触犯地神。如居住在乍得境内的塔尔人（Tal）在播种前要向大地献祭。祭祀时必须裸体。他们还设有土地庙，酋长即位时要祈求地神的保护。耕作前，必须由土地庙守护者开第一犁。除了祈求地神宽恕的献祭外，还有报答地神的献祭。这是在收获以后进行的一种崇拜仪式，或用土地上收获的果实献祭，或以舞蹈、歌唱的方式表示谢意。

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十分崇拜地神，他们把地神叫做阿腊。伊博人眼中的地神已超出原来的意义，把它升华为主神。他们认为，阿腊主宰整个人类，包括生者和死者。每个村社都有阿腊神的祭祀地。伊博人在播种前和收获时要向阿腊神献祭。老祭司代表人们向阿腊神祷告：“您的孩子给您送来了椰酒。请保佑他们及其田地。请不要让他们遭到任何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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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散蒂人也崇拜地神，并且认为它是位女神，她的圣日是星期四。所以，阿散蒂人把地神叫作“星期四大地”。他们禁止在星期四去地里干活，以免惊动地神。在耕种前，阿散蒂人要用家禽、芋头等供品慰问地神；收获后要用酒或牺牲答谢地神。就是在挖坟时也必须灌奠，还要向地神祈祷：“圣日为星期四的大地啊！请接受并饮下这杯醇酒，您的孙子某某死了，求您恩赐这一小块土地，允许我们给他挖个坟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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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体的崇拜。天的宏大无际给人以极大的神秘感。天体运动的诸种现象，日、月、星、云、雾、雷、雨、雪、风等，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使人们对之产生极大的敬畏感，非洲黑人遂将诸天体天象神化，并加以崇拜。由于黑人各部落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对天体崇拜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但是，对日、月的崇拜还是比较普遍的。西非的阿散蒂人崇拜太阳，他们认为“真正伟大的神尼安科波（Nyankopon）是太阳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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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崇拜太阳，他们有专供敬拜太阳的圣地。他们认为太阳是至高神的孩子。

非洲黑人对月亮的崇拜也很普遍，个人祈祷时，往往求助于月亮。西非的伊博人见到新月时会举起双手说：“新月，请像上个月的月亮那样保护我吧！”南部非洲的布须曼人在新月和满月出现时都要唱歌、跳舞和祈祷。他们经常祈求月亮：“月亮啊，你高高在上，明天帮我杀死一只羚羊吧！让我吃一顿羚羊肉！”另外一些部落请孩子的姨妈把孩子举向月亮，口中念念有词：“小东西，仰望明月，我们在新月出现时为你祝福。看到月亮，你就看到了财富、幸福和长寿。”

在黑非洲的一些地区，人们还崇拜风暴、闪电和霹雳。在很多地方，风暴神有最高大宏伟的庙宇，他们的祭司居众祭司之首。大多数伊博人崇拜闪电。他们的村庄大多有供奉闪电神的圣地。闪电神的标志是一棵树和村前的两个瓦罐。每当收获芋头之前，在圣地举行一年一度的崇拜闪电神的礼仪，杀鸡献祭，然后由献祭者分而食之。约鲁巴人崇拜雷电神香郭（Shango）。它被称为善于用石头作战的“投石手”或“神弹手”。在它的庙宇里可以看到石头。

对水的神化和崇拜。因为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大自然中水变化莫测，使得在远古时代的非洲黑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是有一种神灵的力量在支配着水的变化，从而产生对水的崇拜。非洲黑人崇拜水神以及与之相关的河神、湖神和海神等。在非洲许多地方，对水的崇拜甚至流传到今天，他们在很多礼仪上都使用水，礼仪上的用水必须是泉水、河水或湖水，不能用自来水或煮过的水，因为他们认为，水一经煮沸就会杀死其中的精灵。

阿散蒂人崇拜河神塔诺（Tano），它有大量的庙宇和祭司。塞拉利昂的门德人信奉河神“廷哥”（Tingo），人们在适当的时间举行隆重的献祭仪式，祈求河神的佑助。努埃尔人崇拜河神“巴克”（Buk）。当人们赶着牛羊过河或大规模捕鱼时，便把山羊、酒等贡品投进河里，祈求河神保佑他们免受鳄鱼、水蛇的伤害。

加纳中部的黑人崇拜博索姆特维湖（Bosomtwe）的湖神。该湖中的枯木朽物有时会自行爆炸，发出响声，附近居民便认为是湖神在活动。喀麦隆人对巴姆博利麦湖（Bamblime）有类似看法，认为该湖以前在若干英里远的地方，后来被一个威力无比的精灵移到现在的地方。

海洋同样被认为是神通广大的精灵居住之处。以打鱼为生的沿海居民约鲁巴人崇拜海神奥罗坤（Olokun），常举行各种仪式安抚海神，以求大海风平浪静。古时，遇到危难时，当地人便举行人祭，作为祭品的人往往骑牛入海。后来，他们把家禽，更多时候把牛作为祭品扔进大海。

对火的崇拜。火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原始森林的熊熊大火使远古时代的非洲黑人感到恐惧，但火能够照明取暖，防御野兽，又能使人熟食，从而使非洲黑人感到崇敬。对火的崇拜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非洲也不例外。这种崇拜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巴干达人有派女孩去守护神火的习俗。奥万博人敬拜圣火“奥米洛·郭希隆哥”（Omilo Guoshilongo），在酋长的卧室内燃烧圣火，不能让它熄灭。他们认为火是酋长的生命，而酋长又是部落的生命。努科因人和赫雷罗人也都崇拜圣火。努科因人的“每个小群体都有一个圣火，那是决不可以熄灭的，族长的正妻必须日夜守着它……只要圣火继续燃烧并受到族人的崇拜，猎人们和采集者就能够找到足够当天吃的食物。”在赫雷罗人那里，头人正妻的茅屋前的祭坛上永远燃烧着圣火。正妻和她的儿女们日夜守护着它。

对动植物的崇拜。人类社会初期，狩猎和采集是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后来，在一些部落人们以畜养动物为生，牲畜兴旺或发病死亡，往往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影响。而一些猛兽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经常造成威胁。这些都使得古代非洲黑人产生对动物的崇拜。非洲许多游牧部落都崇拜牛。努埃尔人的名字常借用给牛群，以致人类学家普里查德（Pritchard）说：“要想理解努埃尔人的生活，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牲畜与牧人的词汇。”赫雷罗人崇拜牛，他们从牛群中精心挑选出圣牛，尊它为圣物，不得随意宰杀。东非博尼人（Boni）和喀麦隆高原的布腊斯人（Brass）崇拜蟒蛇和大蜥蜴，这些爬行动物在那里可以泰然自若地四处活动。加纳人崇拜鲸鱼，他们认为鲸鱼是大海中的上帝，有巨大的魔力，如果怠慢它，渔民就会遭报复。非洲黑人崇拜的动物还有豹、羚羊、大象、鳄鱼等等。有的部落为他们所崇拜的动物建圣庙，设祭司侍候。有的部落甚至崇拜某种昆虫。布须曼人膜拜螳螂神“恩戈”（Ngo），因为当地的螳螂有置人于死地的毒液，布须曼人常用它制成毒箭来打猎。

植物崇拜比动物崇拜出现更晚些时候，其崇拜范围比动物崇拜要小。但是，认为植物有灵的观念在非洲古代的黑人思想中还是普遍存在的。许多村庄都有一棵祀奉当地守护神的圣树。他们或在圣树底部放几个瓦罐，或将树的四周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围着，旁边常有一座庙宇。刚果黑人崇拜“米隆”（Mirrone）树，人们常常把它种在房前屋后，并把它当作家庭守护神。俾格迈人崇拜的最重要的神是森林神，他们经常向它敬献食物，还要为它唱赞美歌。

总之，非洲黑人对自然的崇拜，实际上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对自然界虚幻的认识。他们崇拜的对象都与其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黑人各部生存环境的差异决定其自然崇拜对象的不同，如住在山区的部落崇拜山神，沿江沿海部落则崇拜水神。自然崇拜的对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如游牧民族崇拜牲畜，一旦步入农耕社会就会改变崇拜对象。自然崇拜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自然崇拜是因为人们对自然物缺乏科学认识和对某些自然现象感到恐惧所形成的，但在非洲黑人中也有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积极因素。

（三）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非洲传统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祖先崇拜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灵魂观。对于远古时代的非洲黑人来说，梦是一种在他们中间经常发生而又最难理解的现象，白天见过的各种事物，与自己一起劳动和生活的伙伴、群体中逝去的人，都可能在梦中再现。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不知道梦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却错误地认为，人体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可以与躯体相分离而具有永存的性质。这种东西，后来的人们称之为“灵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附着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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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黑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灵魂使躯体具有生气、充满活力。当巫术或死亡把灵魂从躯体中分离出来时，躯体也随之死亡。他们相信灵魂在梦中会四处漫游。因此要小心，不要突然惊醒正在酣睡的人，否则他的灵魂便不能及时返回躯壳。

非洲人的这种灵魂观念导致祖先崇拜的产生，祖先崇拜就是指对祖先亡灵的崇拜。非洲丰族人认为，灵魂一旦同肉体分离，就出现于亡灵世界，同已死去的亲戚朋友在一起，拥有自己的财物，过着同人间一样的生活，也会感到寒冷和饥饿；但死者的习惯和人间相反，走路往后退，把夜晚叫做白天。为了让夜间来访的祖先找到食物，不能把饭吃得精光，也不能在黎明前洗涤餐具。非洲黑人各族通常崇拜祖先，认为死去的人离在世者不太远，他们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家族，与家族有关的每件事，如家族成员的健康与繁衍，祖先都感兴趣。你崇拜他，经常祭祀，祖先之灵就会保佑你；如果你怠慢他，就会遭灾。疾病、死亡和绝嗣是祖先经常采用的惩治不肖子孙的手段。祖先发怒甚至会引发干旱、饥荒及地震。

班图人十分崇拜祖先亡灵，他们把祖灵看成家族的成员，在一切重要时刻都向他们求援。出生、婚嫁、患病和家族团圆时，均要乞灵于家族的祖先亡灵。求雨、播种、收获、捕鱼、狩猎和打仗时也要向祖灵求援。

为了抚慰亡灵、求助于亡灵，非洲黑人采取许多仪式。伊博人每隔一定时间，向祖先奉献祭品。加纳南部的噶人认为祖先之灵随时都在身边。他们在饮酒前必先洒一点酒，在吃饭前必先放一口饭在地上奉送给祖先。阿散蒂人每3周祭祖一次，称作“休息”。祭祀时，每张小凳代表一位祖先，这些小凳往往是祖先的遗物，阿散蒂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与他们用过的小凳息息相关。祭祖礼仪开始后，先把水洒在地上给祖先“洗手”，然后在每张小凳前摆上小盘，盘里盛酒和捣烂的芋头或芭蕉，谓之“冥食”；还可能献祭一只羊，羊肠用以擦抹凳面和四周。参加礼仪的通常是老人和官员。

非洲古代王室祭祖常常采用人祭。为了向死去的君主表示敬意，在一年一度的“年俗仪式”上，要献上一批人祭，以给君主传递信息。这种风俗盛行于库马西、阿波美、贝宁等地。各地多以大家庭的“外来人”（奴隶、依附者）作为人祭的牺牲者，这是一种非常残酷和野蛮的习俗。现如今，在仍然举行这些古老祭礼的地方，已经用畜代人了。南部非洲的斯威士人每年在王族坟茔举行一次牛祭。首先由献祭者向祖先汇报过去一年发生的一切事情，并请求祖先赐福。然后，杀牛祭祖。最后，与死者有血缘关系的参祭者分吃牛肉。

非洲黑人认为，献祭是把祖先亡灵与活人联系起来的最有效途径，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献祭。献祭的目的很多，有崇拜、感谢、还愿、抚慰、赎罪等等。崇拜是通过献祭表达自己对祖先之灵的尊敬并与之取得联系；感谢是将祭品献给祖先，感谢祖先的佑助；还愿是在祖先满足了献祭者的愿望后履行自己承诺；抚慰是用献祭来平息祖先的恼怒；赎罪是为消灾避祸向祖先献祭。小规模献祭通常由家庭举行，大的献祭则由整个族或国家共同举行。祭品大致有四类：一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二是食品，如酒、肉、谷物、香蕉、芋头等；二是血祭，即向祖先献祭牲畜，如牛、羊等；四是用活人祭祀祖先。祭祀祖先的礼仪分好几个步骤，首先给祖灵摆上祭品，接着向祖灵祷告，表明献祭的目的，最后将祭品交给祖灵，祈求祖灵收下祭品。非洲黑人对祭品的态度有两种，一是认为祖先会吃祭品，所以全部祭品活人不得食用；二是认为祖先只享用祭品内的精气，所以祭祀完毕，食品可由活人分吃掉。第二种情况在非洲居多数，往往在祭祀礼仪的最后由献祭者分食祭品。

有的黑人部落，为了使自己的部落得到强有力的祖灵保护，甚至把族长或祭司在年老体衰之前按例杀死，以达到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强壮的冥助者的目的。如希卢克人对首领百般尊崇，却从不允许他寿终正寝。首领一旦有体衰之兆，即遭杀身之祸，但亡灵依旧被奉若神明。这也是部落酋长继承制的一种，但在非洲黑人中较为少见。

祖先崇拜是非洲黑人传统宗教中最典型的形态。非洲黑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祖先的影响，否则，他们认为生活便毫无意义了。祖先崇拜有利于巩固家庭和部落的团结与和谐。因为死去的祖先能保佑其后裔，只有家长才有权向祖灵求援，所以家庭成员必须服从家长才能受祖灵的佑助。酋长的祖先是整个部落的力量源泉，而酋长是祖先在人间的代表，所以全部落的人要接受酋长的领导。

（四）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形式。图腾崇拜产生在氏族社会制度普遍建立之后。“图腾”是印第安语（ototeman），意思是“他的亲族”、“他的标记”。所谓图腾是指被同一氏族的人奉为保护神和象征的某种动植物或自然界的其他物体。

图腾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崇拜对象较广泛，但多数为动植物，尤以动物占多数。阿坎人崇拜老鼠，维奈巴人以羚羊为图腾，科特迪瓦的阿朱克鲁人崇拜蜥蜴，贝宁的丰人奉豹为图腾，瓦卢克人崇拜乌龟，济贝格人崇拜鸵鸟，乌干达瓦伊卡人崇拜鬣狗。在游牧部落中，图腾多为家畜。作为图腾被黑人崇拜的动物还有：巨蟒、鳄鱼、猿、狼、豪猪、猴、鹦鹉、乌鸦等等。还有一些非洲黑人崇拜植物图腾，努埃尔人的一支崇拜棕榈树，卢格巴拉人以蘑菇为图腾，东非万尼卡人的图腾大多为椰子树，还有一些黑人部落崇拜的图腾既非动物又非植物，如乌干达的安科累人以鼓为图腾，多哥的阿克波索部落中的一支奉小刀为图腾。

非洲黑人的图腾崇拜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图腾崇拜产生于狩猎一采集经济的鼎盛时期，因此，崇拜对象主要是某种动植物，明显地保留着从自然崇拜中脱胎出来的痕迹。随着一些黑人部落进入畜牧一农耕社会，生产门类不断增加，于是图腾的种类不断扩大，崇拜某一图腾的群体也形成多种层次。最初奉某一物为图腾的是氏族，后来出现了个人、家庭、部落、部落联盟的图腾。

图腾崇拜有许多礼仪和禁忌。奉鼓为图腾的安科累人既要为鼓献祭牲口、牛奶、玉蜀黍和酒，还要为其保暖。他们相信，只有这样，鼓才给人赐福，使本族繁荣昌盛。非洲黑人认为，只要平时崇拜图腾，经常向它献祭，关键时刻就可以得到帮助。如多哥高原的阿凯布人以猫为图腾，他们相信在危急关头只要抓住猫尾便可得救。图腾与禁忌紧密相联，遵守禁忌就会得到图腾的佑助，反之则遭灾祸。丰人和阿散蒂人禁止食用他们作为图腾崇拜的动物蟒蛇和鳄鱼。班布蒂人不仅禁食图腾动物的肉，甚至严禁触摸图腾动物的某一部位。东非万尼卡人以椰子树为图腾，他们严禁毁坏椰子树，认为每毁掉一棵椰子树，就等于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图腾崇拜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加强家族、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团结。因为，他们认为，信奉同一图腾的人是亲属，彼此有血缘关系，所以相互之间要团结一致。图腾禁忌则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借助图腾来管理社会。在南非的巴罗朗族，如果发生比较大的纠纷，酋长难断是非时，就会拿出珍藏的图腾标志——铁锤，让双方当事人对着铁锤发誓，理亏的一方据说会受到图腾惩罚。在这种心理影响下，理亏者自然表现出胆怯，那么，酋长据此作出裁决。图腾崇拜影响着非洲黑人的生活习俗。班巴拉人以羊为图腾，所以其成年男子头上都梳有羊角状的两束头发。奉某物为图腾的人往往在自己身上刻上该图腾的形象。尼日利亚各族黑人的脸上都分别刺刻着公鸡、蝎子、箭镞等图腾的图案。图腾崇拜还影响到非洲黑人的文化艺术。在文学方面，非洲黑人各族有关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图腾有关。在绘画方面，保存下来的非洲岩画中许多内容都是有关图腾崇拜的形象和仪式的。布须曼人将图腾动物画在洞穴里，如多德雷赫特附近的大羚羊洞，利奇顿丹农场的河马洞，罗克伍德峡谷的大黑蛇洞和象洞等。在舞蹈方面，许多黑人的舞蹈模仿图腾动物的动作，如果一个黑人想了解对方属于哪个部落，有时只须询问，“你跳什么舞？”

（五）部落神崇拜

随着氏族向部落、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阶段的发展，非洲黑人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崇拜的对象除了无数个自然崇拜物、图腾和祖灵之外，还产生了各部落的保护神和代表这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各种神祇。

在非洲传统社会里，对部落神的崇拜在很多地方表现为对国王和酋长的崇拜。如在南非班图人中，酋长不仅是各族的首领，而且是各族团结的象征。酋长是祭司和法术师，是统治者和立法者，是战争的指挥者和财富的赐予者。在恰卡统治时期，祖鲁人把这位著名的国王抬高到了和神一样的地位，他的臣民毕恭毕敬地向他膜拜。文达族酋长，“不仅在他的大半生中被视为半神；到了晚年，有的还正值壮年，便发誓与女人断绝来往，赶走妻妾，然后跳一种庄重的、真正使他成为神的独人舞，此时，他实际上便自封为神了。”
 
[8]



阿散蒂国王具有各种非常神圣的称号，他是民众的代表或太阳的儿子。他的灵魂被认为充满太阳的活力，这是国家幸福的源泉。国王被称为“宣告时令开始的人”。国王还自称“我是世界的中心，世上万物皆绕着我转”。人们用太阳的标志——四臂等长的十字架——象征国王。

国王即位时要举行隆重的庆典。斯威士人的王位必须由男系继承，即位仪式开始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由仪式主持人把年轻的继承人介绍给大家：“这就是你们的新国王。”新国王要接受几件王权标志：蘸过黑牛胆汁的长矛、铜手镯及据说可使持有者隐形的权杖。阿散蒂国王即位仪式时必须要有蕴涵着国魂的金凳子。登基典礼秘密举行：先把王位继承人带到存放祖先用过的许多凳子的房里；然后把他放在名望最高的祖先的凳子上稍坐片刻；最后把他连举三次。这样他就成了新国王。这种仪式赋予国王特殊的神圣性，同时他也为各种禁忌所约束，如不能赤脚走路，不能摔倒，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国王去世，臣民不得直接言死，常说“天黑了”，“大树倒了”，“山崩了”，“升天了”，“房塌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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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的殡殓相当隆重，用金粉塞满七窍。国王崩殂后要保密，直到新王即位。谁泄露国王的死讯，就会被指控为“妄图灭国”。为了保证新国王的健康，他决不会住在前任国王的村子里，不能触摸尸体，不能接近坟墓，哀悼死者的时间不能太长。

酋长、国王死后便成了神。人们认为在阴间他仍享有国王的地位，因此逢年过节便举行人祭，为他添加扈从，给他送去关于他生前所在族的信息，以便得到他的佑助。

部落神崇拜是很广泛的，除了上述对酋长、国王的崇拜，还崇拜一些专门负责某一项事务并保护本部落的神，并且认为这些神都有血亲关系。如干达人崇拜的部落神众多，众神之间有血缘关系。他们认为卡通达创造了世界，但留给其子孙们（即众神）去治理。众神中有天神“古鲁”（Gulu），地震神“莫西西”（Musisi），虹神和渔民保护神“莫索克”（Musoke），地神“基达卡”（Kitaka），死神“瓦伦贝”（Walumbe），瘟神“考姆普里”（Kaumpuli），战神“基布卡”（Kibuka），掌管降雨和农作物生长的女神“纳加翁伊”（Nagawonyi），孕妇保护神“纳布查娜”（Nabuzana）等。又如洛比人（Lobi）的部落神有二十多位，他们各司其职：有的神掌管智慧和生育、丰产；有的司驱除疾病；有的司防盗；有的神还深入到各村庄、各行业，更直接地影响人间事务。非洲黑人各部落对这些神顶礼膜拜，为它们建庙宇，设祭司。

总之，非洲黑人各族通常崇拜他们的国王、酋长，他们活着时是半神，死后就成为部落神。其他众神之间互为亲属关系，且各司其职，实际上反映了非洲黑人社会中出现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部落神崇拜比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大进步，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人们宗教观念上的反映。

（六）至高神崇拜

至高神崇拜是在部落神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洲黑人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出现了阶级，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日趋明显。这时，宗教信仰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神的地位有了高低之分，这是人间阶级差别在宗教领域的反映。但是，这还不能满足现实社会中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首领的需要，必须把主神的地位进一步推向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地位，才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这样就出现了至高神崇拜。至高神崇拜已超出自然宗教范畴，反映了原始社会瓦解的社会现实。

至高神被非洲黑人认为是万能的神，其特点是：全知全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能给人们提供同情、怜悯、友善、保佑和恩惠，它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塞拉利昂的曼代人信奉的至高神叫做恩盖欧（Ngewo），它是万物的创造者，包括创造有形的天体、人类和无形的灵魂。他们认为，恩盖欧使宇宙充满无形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以雷电、瀑布等鸣响的方式显现，有时也表现在杰出人物身上。所以，曼代人常说：“愿恩盖欧赐你长寿”，“愿恩盖欧助佑你”，“恩盖欧是最高裁判者”，等等。

阿散蒂人信奉的至高神叫做尼阿美（′Nyame），他们认为尼阿美是赋予万物生命的圣母，月亮是她的象征。

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称至高神为奥罗伦（Olorun），每个人都信仰奥罗伦，把它看作是万物的创造者、全能全知者、生命的给予者和一切人的最后审判者。虽然奥罗伦是伟大的至高神，但是在日常的问候、祷告、谚语中都能听到它的名字。

刚果的恩功贝人信奉至高神阿匡果（Akongo），他们认为阿匡果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人类的塑造者。它是全能的和永存的，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联系，像守护神一样，既能使人走运也能使人倒霉。

巴干达人信奉至高神卡通达（Katonda），他们认为卡通达是造物者、庇护者和助佑者，是他们信仰的核心，在感恩祷告和谚语中经常提及卡通达。

肯尼亚的吉库尤人信奉的至高神是木隆古（Murungu），他们认为木隆古是万物的创造者，它借日、月、星辰、狂风、暴雨和彩虹显示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人都在早晨和傍晚向木隆古祈祷。

巴苏陀人称至高神为莫里默（Molimo），它是光明、保护者和父亲。祖鲁人的至高神叫“乌库鲁库鲁”（Unkulunkulu）。东非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许多族称至高神为莱扎（Leza）。

总之，非洲黑人认为至高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全能和永存的，它无处不在。约鲁巴人有一句格言，“即使你想逃离至高神，而你仍在它的控制下。”正因为至高神有无止境的属性，所以，非洲黑人一般不给它修庙宇，认为它实在太伟大了，不能把它局限在某一空间。人们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通过祈祷与至高神交流，在万不得已时才敬拜至高神。如阿坎人在发生严重旱灾、瘟疫等特殊情况下，向其他神灵祈祷无济于事后，就要向至高神献祭，祭品是大量的牛，以求得至高神的佑助。

（七）神职人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复杂社会分工的出现，宗教神职人员就从氏族成员中独立出来，成为执掌宗教事务的专职人员。这样，本来是兼职的和临时性的祭司、巫师就成为了专职的世袭的神职人员。神职人员专业化后，他们就有时间、有精力对宗教观念进行系统化的处理，同时也着手使宗教仪式程序化、复杂化，力图使一般平民不能直接接近神灵。他们给宗教增添许多神秘主义的成分，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许多宗教仪式和巫术，现在都被宣告无效，非经神职人员之手不可，原来对自然界的变化，谁都可以据原始宗教礼仪进行占卜，现在却只能由专门的神职人员来解释。

原来认为神灵的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现象昭示给众人，现在必须由神职人员作中介，总之，神职人员的出现导致众人丧失与神直接交往的能力。非洲传统宗教发展到有独立的神职人员，说明传统宗教日臻完善。

祭司是最常见的神职人员。在西非，凡拜神的地方都有受过严格训练的祭司。祭司的来源有两种：一是世袭，二是因为“精灵附体”而成为祭司。不管是哪种类型，他们在成为祭司前都要接受严格训练，时间长达数年。训练是很艰苦的，他们要坚守节操，遵守各种严格的食物禁忌和行为戒律，通常只吃少量食物，睡在坚硬的地上，学会忍受苦难。在老祭司的指导下，他们潜心学习向神请教和服侍神的各种秘密。在非洲传统宗教中，妇女也能成为祭司。

祭司的任务是在神与普通人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他们尽量要使自己的职业神秘化。他们的装饰与众不同，祭司经常穿白色衣服，这种颜色被认为是神圣的颜色。有的祭司用白、红颜料在身上画上线条，把头发搞成古怪的样子，处处显示出与众不同。他们有时还佩戴象征性的装饰品，或各种各样的驱邪物和护身符。

通灵人也是非洲传统宗教的神职人员。所谓通灵人，是指被神或祖先的精灵“附体”的信徒，他们把来自精灵世界的预言传述给人们。通灵人大多为女性，她们一般隶属于某个神庙，或在祭司领导下工作，或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应那些需要指导的人的邀请去服务。

通灵人与祭司一样，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同样要借助奇异的装饰、神秘的仪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通灵人要穿上特殊的服装，还要佩带特别的标志，他们佩戴沉重的项圈和用玛瑙贝和玻璃珠制成的饰物以及其他东西。当通灵人开始工作时，往往先跳一阵舞。然后精灵会自然附体。精灵附体后，通灵人有时像武士那样雄赳赳气昂昂，有时像孕妇那样摇摇摆摆，有时像狗那样狂吠。接着通灵人喃喃自语，说出各种预言，起初发出的预言往往是晦涩难懂的，但后来渐渐地变得清楚。

非洲传统宗教的神职人员还有占卜师和巫医。占卜师也叫预言家，是靠神的启示来解决问题的专家。占卜师与通灵人极为相似，因为他们都能成为精灵附体的对象，都是依靠神谕来回答问题的。占卜师还要学习用土药治病。他是非洲黑人传统社会中的重要人物，村民经常向他求助。他用骨头和坚果卜测命运，显示过去，预卜未来，找到失物或发现盗贼，以及给人治病。抛开迷信的成分，实际上占卜师是凭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广泛的闲谈资料来处理某一问题的。

巫医是神职人员之一。他们是给中巫术之人治病的大夫。与妖巫相反，他们维护公众利益，不是害人而是给人治病。因此，他们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里是备受尊敬的社会成员。

祭司、通灵人、占卜师和巫医都是非洲黑人传统宗教的神职人员。神职人员成为独立的职业，表明传统宗教发展日趋完善、系统。要成为神职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们之间的身份有时是相互重叠的，如有的祭司可能兼占卜师与巫医于一身。

（八）对外来宗教的态度

传统宗教是非洲黑人固有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外来宗教是指由外部传入非洲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兴起在阿拉伯半岛，不久就随着阿拉伯人对北非地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波斯人移居东非沿海地带传入黑非洲，到今天，伊期兰教成为非洲信奉人数最多的宗教。全非共有2亿多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41%左右，在非洲独立的五十多个国家中，穆斯林占居民多数的国家有15个。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比较广泛传播，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教义适合非洲许多地方的实际。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氏族部落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时期，在其教义中保留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痕迹。大多数非洲居民把信仰安拉与信仰他们原来的神灵结合在一起，只是把安拉作为至高神。而伊斯兰教中许多关于“灵魂不死”、家族主义观念、伦理道德以及家庭生活规范与非洲氏族部落社会很接近，如一夫多妻制、祖先崇拜。黑非洲当时还没有类似的成文法典，《古兰经》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非洲许多地方尚无文字，阿拉伯文正好填补这一空白。还有，伊斯兰教的教义认为，应该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圣战可以被非洲上层用来消灭异己，扩大地盘，甚至可以以“圣战”为号召，抗击殖民主义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非洲得到了迅速传播，一方面对黑人传统宗教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明显地适应了非洲黑人传统宗教的习俗，如魔法、巫术等。皈依伊斯兰教的非洲黑人往往用传统宗教的观念去理解伊斯兰教，所以，许多黑人穆斯林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有的只是采纳了伊斯兰教的外壳。这样，就出现了保留某些传统宗教因素的混合伊斯兰教。

基督教传入非洲要比伊斯兰教早，早在公元1世纪，基督教兴起初期就传入埃及等地。到了公元4世纪，基督教势力扩张到阿克苏姆王国（今埃塞俄比亚）。5世纪科普特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同君士坦丁堡公开决裂。15世纪后，随着欧洲的殖民探险基督教又向黑非洲传播。1499年，葡萄牙传教团最先抵达黑非洲，并在刚果、安哥拉和东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随着奴隶贸易的猖獗，基督教在非洲许多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但在19世纪初叶以前，传教活动收效不大，随着殖民侵略步伐的加快，才掀起传教高潮。但是，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不如伊斯兰教那样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基督教与殖民侵略捆绑在一起，且其教义和仪式与非洲传统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差距。

同样地，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也有一个吸收黑人传统宗教的过程。起初，基督教传教士对黑人传统宗教持否定态度，他们否定黑人传统宗教中的各种神祇和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敌视传统习俗，结果引起非洲黑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例如，在今喀麦隆的巴蒙王国国王恩苦亚就因为基督教反对一夫多妻制，“他便迫害、驱赶基督教徒，又请来了一位马拉布传授伊斯兰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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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传教士改变了传教方式，力图使基督教适应当地文化环境，使宗教仪式适应非洲传统的崇拜仪式，并吸收黑人充当神职人员。

基督教要在非洲站住脚，就必须吸收黑人传统宗教的成分，形成非洲基督教会和教派。这是一种带有混合性质的宗教组织，它们脱离西方教会，创立了把当地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教义和仪式。西方称之为“独立的”、“土著的”或“混合的”教会和教派。“独立教会”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从西方基督教会中分离出来；其成员都是非洲人，他们大多属于同一部落；其教义是把基督教教义加以改造，使之带有当地特色，在礼拜仪式上亦吸收非洲传统崇拜仪式的成分，如神职人员穿特殊的服饰，在锣和喇叭声中跳舞、唱歌和呼叫，以便引起宗教热情等；每一教派都有各自的教阶，除布道外，还替人看病、驱鬼降魔等。

非洲独立教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出现于19世纪末。第一个独立教会——滕布教会，是奈赫米阿·泰尔在1883年创建的，他脱离了卫理公会。此后，这种独立教会纷纷出现在西非、南非和东非。它们有尼日利亚的“非洲浸礼会”、喀麦隆的本土联合会、南非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天佑勤奋传道会”、乌干达的“非洲正教会”、坦噶尼喀的“非洲民族教会”等等。这些教会都崇拜上帝、敬奉耶稣，但采纳了许多黑人传统宗教的做法，如实行割礼、圣灵附体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独立国家纷纷建立，独立教会也发展到一个极盛时期，80年代初达8000多个，拥有二千二百多万信徒。

总之，伊斯兰教在黑非洲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基督教次之。非洲黑人对基督教传入的态度，除了激烈的反抗之外，也有认同和适应。两种外来宗教在非洲的传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糅合了黑人传统宗教的教义和礼仪，走非洲本地化之路。那些非洲黑人穆斯林或基督徒并未完全摒弃对传统宗教的崇拜和本民族的传统习俗。

二、伦理习俗

（一）以亲属为纽带的社会群体观念

所谓亲属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因血缘和婚姻而产生的联系。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里，家庭、家族、氏族和部落，这些社会群体都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

家庭是非洲黑人传统社会的细胞，但家庭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婚姻形式、家庭内权力的分配、居住的方式和家系的传递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在非洲黑人社会里，既有按父系续谱，从夫而居的家庭，又有按母系续谱，从妇而居的家庭。在西非多数黑人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单位是家族而不是家庭。家族是由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大家庭组成的。如丰人的父系大家庭，权力掌握在族长手里，族长对全家族所有的住房、土地、牲畜、农具以及奴隶都有权支配。

在按母系续谱而配偶双方从舅而居的制度下，大家族的族长由最年长的舅舅充任。在中央班图各族还保留这种母系制家庭、家族。这一地区大致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安哥拉北部、赞比亚中北部、马拉维、坦桑尼亚南部和莫桑比克北部，主要有巴刚果人、隆达人、松迪人、姆本杜人、库巴人、萨卡塔人、列列人、本巴人、马拉维人、尧人等民族。如在隆达人中，孩子出生后，只在父亲家住五年或六年，尔后必须迁居到舅父家中；在巴刚果人中，孩子长到10岁或12岁才移居舅父家；而在另外一些民族中，则是在父亲去世后或自己成亲后才迁居舅父家。他们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且一般采取姐妹共夫的形式。一个男子常与舅父家的表姐妹实行婚配。如果一个男子不是娶舅父的女儿，也常常把配偶带到自己舅父家生活。所以，在这些地方，孩子一般与生身父亲的感情比较淡薄，与舅父关系密切。

在按母系续谱而又从母而居的情况下，女儿婚后留在家中，儿子婚后移往妻方居住。西非的阿散蒂人和东非的尧人的社会里就有这样的家庭。

氏族和部落也是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群体。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中，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很不发达，所以其社会关系以亲属关系为主体。社会规范主要也是那些靠亲属关系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得以维系和运行的规则，其中，一条根本规则是内部禁婚原则，即实行外婚制。与此相联系有两条规则：“回避规则”和“亲昵规则”。

回避规则是指出于同一父母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绝对禁止兄弟与姐妹之间在一起说话或单独呆在一起。“他绝对不可直接向他的姐妹说话，他必须请另一个人代表他向她说话，如果附近没有旁人，他就大声说话让他的姐妹能够听到，‘我希望有人告诉我的姐妹，说我想喝牛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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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昵规则是指在某种亲属关系中人们互相讥笑嘲讽，有时竟至于相互诟骂、言语放纵，凡此种种，都被认为合情合理。如在豪萨人中，自己与舅父的子女或姑母的子女为“游戏同伴”，他们之间可以接近，有权在节日期间互相侮骂、嘲弄、推撞而不算失礼。

可见，回避和亲昵两个原则，都是为了确保同一血缘群体的外婚制这一根本原则。

（二）生育习俗

生育既是两性结合的延续，又直接影响到种族的繁衍。在这方面，非洲黑人有一套独特的观念和习俗。

非洲黑人的生育观念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婚姻制度、宗教观念、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他们生产力水平低，每个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不多，这就要求多生孩子。同时，缺乏必要的医疗保健，婴儿死亡率高，这也要求多生孩子。在黑非洲，子女多，特别是儿子多，是富有和声望高的标志。直到今天，非洲黑人也喜欢多子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欧洲夫妇似乎情愿无嗣无后。

对于生双胞胎，非洲黑人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视之大吉大利，如几内亚湾沿岸的古恩人把孪生子女看成神灵降世一般；有些黑人视孪生子女为不祥之兆，甚至有的地方的黑人一生下双胞胎就把他们杀死，也许因为他们类似动物同胎所生的仔，使人们联想到他们不是人。

非洲许多黑人把畸形儿视为不吉之物，因此畸形儿生下来就被溺死。有些族也实行堕胎。霍屯督人堕胎的办法是紧束腹部，或者服用草药。博茨瓦纳境内的昆人（布须曼人的一支）还设法控制人口的增长，以保持生态平衡。他们的出生率很低，妇女生育后一般要隔3—5年才再怀孕。

妇女怀孕期的习俗：当一个妇女怀孕后，其家人马上采取预防措施，保证妊娠平安、分娩顺利。这些措施包括医药上和精神上的照顾。妇女怀孕后，家人要向至高神、家神或祖先献祭致谢，还要为母婴的健康祈祷。孕妇还要遵守许多禁忌。给孕妇带上护身符，不让孕妇吃可疑的食物。许多地方，禁止孕妇穿衣服时打结，因为他们认为，打结会把生育“系住”。丈夫也有一些禁忌，如在妻子坐月子期间不系鞋带，还有夫妇不得同房，至少在妊娠末期要如此。

分娩习俗：在今天布基纳法索境内的一些地方，孕妇在临产前要急匆匆地赶到自家田地里去分娩。这是因为，他们把人的生育与土地的生产联系起来，相信人的生育会导致土地的丰收。布须曼人一般在灌木丛中分娩，霍屯督孕妇则回娘家生孩子。在南非，有的孕妇在磨盘上生孩子，磨盘是妇女的工作象征。孕妇分娩时，一般由年长的妇女做接生婆进行帮助，临盆时禁止男人和处在不洁状况的女人（如经期妇女）进入产房。因为他们认为，“在男人面前，孩子会害羞，不愿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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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达族妇女分娩时，跪在地上，双手抱住院子里的一棵香蕉树或屋内的一根柱子，接生婆从后面接下婴儿。婴儿降世后，接生婆割断脐带，用手掏干净婴儿的嘴，并向他鼻孔吹气，以引起呼吸。接着给婴儿洗澡，并且用棕榈油调制的草木灰涂在他的肚脐上。胞衣被认为是婴儿已死的“同生者”，须按一定的仪式掩埋在香蕉林中。

婴儿命名习俗：孩子一降生，立即会有一个乳名。非洲黑人常用日期或孩子出生时的特殊情况给他起一个乳名，如新年生、圣日生、父亲出猎生、母亲濒死生、孪生、脐带绕颈生、六指儿等等。


出生几天后，通常是第七天，要为孩子举行命名仪式。仪式开始时，人们向屋顶倒一罐水，一名最年长的妇女将婴儿放在水流下，并在婴儿的哭声中赠送礼品。接着，由当地最受尊敬的长者给婴儿起名字。孩子有了自己的名字，标志着他在仪式上加入了这个家庭。随后做祷告，把酒倒在地上祭奠祖先或地神，还要把孩子抱到祖父的坟前认祖坟，特别是那些取了祖先名字的孩子一定要去认祖坟。干达人在给新生儿命名时，往往当着婴儿的面背诵一连串本族祖先的名字，如果在念到某一个名字时婴儿笑了，这个名字就被确定为婴儿的名字，因为人们相信这个祖先的灵魂已寄寓到他的躯体中。非洲黑人取名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求神旨取名者，如在达荷美（今贝宁），出生的孩子要取一个崇敬法神的名字或来源于法神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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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嫁习俗

婚姻是建立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性爱和实际需要基础上的一种男女双方的结合。在黑人传统社会里，不同社会、不同部落以及不同时代的婚嫁习俗是不尽相同的，它深刻地反映了不同部落在婚姻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上的差异性。

婚姻形态：非洲黑人各族的婚姻形态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其中一夫多妻制占多数，一夫一妻制占少数，而一妻多夫制则更少。

一夫多妻制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里很普遍，尼格罗人差不多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保留母系制传统的地方，大都采取姐妹共夫的形式。一夫多妻制在当代黑非洲仍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婚姻形态，如20世纪80年代初，尼日尔的豪萨人、桑海人当中，已婚男子中的89%有两个妻子，10%有一个妻子，1%有三个或更多的妻子。

在黑非洲许多地方，尽管娶妻数目不受限制，但是，实际上普通男子很少能娶到两个以上的妻子，而酋长可以娶数十个之多。例如索托人的酋长拥有很多妻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妻，即父亲给儿子娶的妻子；第二类是贵妻，是丈夫自己从有地位的家庭那里娶来的；第三类是妾，她们是作为奴仆娶来的，隶属于比较有地位的妻室。她们可被用来款待客人，也可由她们自己与别人私通，而且她们经常与丈夫的其他妻室所生的成年儿子私通，不过所生子女都被认为是她丈夫的合法子女。如果丈夫死亡，他的众妻就由兄弟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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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制这种婚姻形态之所以在黑非洲流传甚广，是因为在黑人传统社会里，雇佣劳动制没有形成，男子多娶一个妻子，就等于多了一个劳动力。娶妻越多，劳动力越多，他的财富也就越多，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因此就越高。所以，在黑非洲，妻子是丈夫财富多寡的表现。

非洲也有一些部族实行一夫一妻制，例如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博尼人、桑达维人、班布蒂人等。班布蒂人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盛行互换姐妹为婚的习俗。

求爱方式：美满的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但有些黑人部落是做不到的。他们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如巴苏陀族的男孩从童年就知道家里人希望他娶舅父的女儿。阿散蒂人认为，如果能娶表姐妹为妻是很有福气的事情。在那些实行外婚制的族中，青年男女婚姻的自由度要大一些，其求爱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最常见的求爱形式是舞蹈。如吉库尤人常常从舞伴中选择意中人作自己的配偶。尼罗河东岸的丁卡人男青年也是在舞会上认识心爱的姑娘的。塞拉利昂的《苏苏·本杜姑娘舞》是夜晚在篝火旁边跳的求爱舞。在舞曲中，姑娘们穿着艳丽的花裙，头上围着漂亮的丝巾，上身赤裸，翩翩起舞。围观的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努力寻找自己喜爱的姑娘。

文身也是吸引异性、表示爱情的常见方式。如东南努巴人女子一生要文身三次，第一次在10岁时进行，只在肚脐下割几个口子；第二次在月经初潮后，在僻静的高山岩洞内进行，从乳房一直刺到肚脐，然后再刺身体两侧；第三次在生下第一个孩子断奶之后，在山间岩洞内进行，要进行两天，第一天刺整个背部、颈部和双臂，第二天刺臀部和大腿。经过三次文身，就可以进入“美女”行列。坦桑尼亚不少部族也有文身的习惯，如玛孔德族、戈戈族、卢古鲁族、查加族的男女都喜欢在脸部、前额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刺上各种花纹、各种动物图案、日常生活用品等。在苏丹，人们十分重视女子的面纹。面纹的时间定在10岁左右，这个年龄女孩的脸盘已基本定型。施行面纹的人是专门的文身工匠。他要根据女孩的脸形设计出最佳方案，然后才动刀。先划破皮肤，割去表皮，接着进一步修刻，最后描上颜色，涂上药物，使图案定型，显示出女性脸庞的妩媚动人。在非洲一些地方，姑娘一旦爱上某个男青年，便在对方臂上戳一百多个小刀口，这些刀口愈合结疤后便留下一个美丽的图案。这个图案便成为双方定情的象征。

求爱方式除了舞蹈和文身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如马赛族青年男子到了结婚年龄，必须猎取一头诸如狮子的猛兽，以求赢得姑娘的爱慕。西非的南戈族青年男子在求婚之前，必须学会捕鸟，他要带着用漂亮的鸟羽编成的帽子去找对象。所以，该族男青年不会捕鸟就有打光棍的危险。布须曼小伙子求爱的方式别具一格。他们在追求意中人之前，都准备好一支特制的箭，当某个男青年看上某个姑娘时，就悄悄地走近她的身旁，冷不防地放出一支“爱神之箭”，而且要尽量射中姑娘的腰部。被射中的姑娘，如果面带怒色，并且拔出箭，迅速地躲到一边，那么，这说明小伙子的冒昧追求遭到拒绝。假如姑娘把箭暂时留在身上，不马上拔下，那么，这就意味着婚事有望了。当然，这箭射得很有分寸，不会伤及姑娘。

聘礼：在黑非洲，男婚女嫁盛行男方给女方送聘礼。聘礼因地而异，一般以牛、羊、鸡为多，有时也加上一些衣服及妇女用的各种装饰品。丁廉记卡拉圭王国附近的风俗说：“男女聘娶，无六礼之将，婿家只以羔羊12头、铁锸3柄、大布数百匹或数十匹，送于妇家以为定婚之仪。贫家力薄，则羊与布概可不送，而以弓矢、戈矛代铁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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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索马里，男青年订婚时，必须送给女方若干头骆驼。在乌干达，广泛流传着“娶一个老婆花几头牛”的说法。喀麦隆的富拉尼人，彩礼起码不得少于两头3—5岁的牛。在坦桑尼亚，齐古阿族人订亲时，男方要送女方家四只活鸡、三只宰好的鸡、一桶玉米面或高粱面。

婚礼：非洲黑人的婚礼通常持续7天，也有拖得更长的。婚礼中少不了鼓乐齐鸣，歌舞通宵达旦。在东非的蒙巴萨，一直流行着新郎入赘的婚俗，并举行隆重的“送新郎”仪式。仪式通常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举行。“送新郎”仪式开始时，鸣鼓奏乐，歌声四起，送亲的人们欢天喜地簇拥着新郎向新娘家走去。妆饰浓艳的姑娘在前面引路，她手捧铜盘，盘中盛放由棕榈绿叶托着的槟榔。按当地人的风俗，槟榔能驱邪避祸，使新婚夫妇生活美满。当送亲队伍载歌载舞到达新娘家时，女方父母早已在门口笑脸相迎。在气氛热烈的鼓乐声中，新郎父母躬身将槟榔铜盘交给亲家，对方谢礼后，便请新郎入洞房。

非洲有些地方还盛行“抢婚”。例如多哥巴萨里族的男女青年订婚后互不往来，男方家长总是留心察看姑娘的起居情况，摸清底细后，新郎邀请自己的兄弟、朋友隐蔽在姑娘经常路过的地方，利用黄昏的昏暗作掩护，一拥而上，把姑娘抢走，关在事先准备好的房子里，六天后举行婚礼。被抢的姑娘不管是否愿意，都要挣扎，或者装模作样地反抗，大哭大闹，否则会被认为缺乏家教，被人看不起。第七天早晨，新娘走出幽室，在同村姑娘陪伴下洗澡，晚上举行结婚宴会。南非的科萨族人也有抢婚习俗。

苏丹南部的克雷亚族流行着一种“女人娶妻”的习俗。这当然不是同性恋，而是为了使家庭、家族延续下去。因此，并非任何女人都可以娶妻，只有那些不能生育而离了婚的妇女，或者是一个家庭里惟一幸存、并希望把家庭延续下去的女性才有资格“娶妻”。女人“娶妻”后，她的地位就发生变化，成了一家之长，妻子称她为丈夫，子女称她为“父亲”。不过，她们的子女都是私生子。克雷亚人除了“女人娶妻”外，还有“鬼新娘”的风俗。一个男子，如果他还没有子女就离开了人世，其家人会为他“娶亲”，这就是“鬼新娘”。“鬼新娘”所生的孩子当然也是私生子。但是，这些私生子都可以归入其父系门下。

（四）丧葬习俗

在黑非洲，丧葬仪式既复杂又费时间和钱财。这样做是基于非洲黑人的灵魂观，他们认为活人是由于灵魂寄寓在躯体之内所以才活着，灵魂一旦离开躯体人就会生病或死亡。繁杂的非洲黑人丧葬礼仪，目的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感到满意，不会成为失意鬼回家来作祟。他们相信，葬礼是把人送到阴魂世界的一项过渡礼仪。

非洲各族居民由于生活习惯不同，丧葬习俗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在黑非洲，人死后首先要向死者亲属和四周乡邻报丧。报丧的方式各具特色，有的敲响丧鼓，有的吹起牛角，有的大喊大叫，有的嚎啕大哭，有的用一种特定的报丧物品。例如绍纳人家里如果有人不幸去世，就敲响急促而低沉的鼓声向亲戚朋友传递死讯，人们听到鼓声后便陆续前往哀悼。坦桑尼亚的齐古阿族，如有亲人死去，必须赶紧拿着一块特制的、掺有烟末的面包向亲朋好友报丧。哈亚人病故后，先由妇女们嚎啕痛哭，左邻右舍以及附近村子的人，只要与死者有某种关系，闻讯必须赶来吊唁。

非洲黑人的一些部族还有查明死者死因的习俗。贝宁西部和北部山区的皮拉人，如果亲属怀疑死者是被人谋害的，他们可以要求掘墓人追查、惩办凶手。在这种情况下，掘墓人便召集全村人大会，当众拧死一只白公鸡，烤熟后分给每人一小块。掘墓人念一通咒语后，令众人当场吞食鸡肉。因为掘墓人所念的咒语的意思是说凶手吃了鸡肉会马上死掉。凶手心里有鬼不敢吃，这样就自我暴露，被当场逮捕。凶手被迫喝下毒酒，然后死去。津巴布韦的绍纳人要派人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他们不相识的有名望的占卜师，询问死者的死因。他们不相信当地熟悉情况的占卜师。如果外地占卜师告诉他们死者是由于神灵生气造成的，人们便杀牲祭祖，奉献美酒，安抚神灵，表示悔过，恳求神灵不再伤害他人。

对遗体的处理，在非洲黑人各族中也是各式各样的。干达人死后，由正妻合上他的眼睛，把双手交叉胸前，将腿扳直，用树皮盖上，旁边摆上一罐牛油和一些海绵。霍屯督人将死者用兽皮包裹起来，然后再将兽皮缝上。马赛人将死者全身用水洗净，涂上奶油，停于屋中，由亲属做一天祈祷。达荷美国王死后，其遗体被悬于屋梁上，用文火烤干，脚底切开几个口子，便于血水从体中排出，这样可使尸体既硬又挺，不易变形、腐烂。对普通黑人来说，死后由一名年长的妇女先洗净身体，搽上油，接着开始为死者剃头、剪指甲，并用棉花塞住鼻孔和耳朵，从头到脚用布包好，等待下葬。从这些不同的处理尸体的办法看来，其中不乏讲究卫生、防止疾病传染的科学成分，但它主要还是反映黑人各族的丧葬习俗。

非洲黑人去世后，亲朋好友采取多种形式对死者进行哀悼。在丰人那里，一个人死后，他的妻子儿女都要大声痛哭，满地乱滚，以头触墙，悲伤欲绝。于是死者的挚友立即赶来对他们加以劝慰。三天之内死者的直系亲属都不进食、不洗澡，将土抹在前额上，放声痛哭。死者的其他亲友则送来一些食物和饮料，甚至一些布匹、贝壳（作货币用）。在刚果，若家里不幸有人去世，亲属便在门口昼夜不停地哭跳，直到死者下葬为止。若丈夫死了，妻子则不吃不喝，光着上身在地上悲痛欲绝地翻滚、哭叫，对丈夫表现出无限哀悼之情。贝宁的皮拉族，死者家属必须抑制悲痛，任何人不得啼哭。只有当掘墓人将尸体包裹好，用草药熏完，下令敲响丧鼓后他们才能放声痛哭，一直要哭到翌日太阳升起之时，不得中断。坦桑尼亚哈亚族的人死后，由亲属中的妇女带头哭，然后左邻右舍的妇女也闻声前来陪哭。守灵四天后，家属要统统剃成光头。还有一些地方，亲属要向死者唱悼歌。如索托人的悼歌是由村里的妇女聚在村中空地上合唱的，并有手鼓伴奏，曲调凄凉婉转：

我们被留在外面，

我们被留下，面对烦恼，

我们被留下，泪水涟涟，

啊，天堂要是容我栖身，该有多好！

我为啥不展翅前往？要是天上垂下一根结实的绳子，

我就要抓住它，我要上去，

我要到那里住下。

天啊！他们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他们就把我们丢在这里吗？

可是，他们到哪里去了？

从此他们不能再回来见我们了。

他们真的消失了吗？

为什么地狱那么贪心，

永远也填它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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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者哀悼之后，就要对遗体作最后处理，这是丧葬习俗的最后一环。黑非洲许多地方实行墓葬，认为入土为安。陪葬品有武器、工具、器皿、烟草、食品、饮料和钱币等等。下葬时要做祈祷，求阴魂多赐福，莫害人。当然，墓室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寡，同死者地位、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如布须曼人死后，将尸体侧放，两膝弯曲，摆成卧眠姿式，连同他日常生活用品都全部一起埋葬。墓顶堆放一些石头，以防动物侵犯。茨瓦纳的酋长或头人死后，用新宰的牛皮包裹尸体，连同生前所属之物一并下葬；普通人死后，则用斗篷包裹尸体。南非祖鲁人死后要修圆形坟墓，还要从侧面凹进去，尸体为胎儿状，以期来世脱胎换骨。他们认为，向墓穴填土时灵魂便离开肉体，因此要小心，不让土直接落在死者身上。

非洲黑人死后，除墓葬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巴库图人死后，通常把尸体装在一个粗布袋里，由两人抬着，在一支嚎啕大哭的送葬队伍护送下，葬在白蚊巢内，让白蚁分解尸体，使死者早日“升入天国”。南迪人除了巫医和少数年老有势的人死后要土葬外，其余人实行“天葬”，即将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鬣狗和兀鹰来吞食。黄昏时众人将尸体抬到房屋西面数百英尺的地方，男尸向右侧卧，女尸则向左侧卧。同时亲属喊道：“鬣狗，来吃吧！”第二天，如果尸体没有被动过，就杀一头羊，把羊肉放在尸体上面或旁边，以招引野兽。如果野兽仍然不来吃，则断定死者是妖术所害，遂查寻凶手。住在乞力马扎罗山坡的瓦查加人实行“活树葬”。他们的首领死后，其尸体放在一棵空心树里，并把缺口堵上。坦桑尼亚的哈亚族人实行火葬。居住在乍得湖中岛上的耶迪纳人则有水葬的风俗。如果有人死于外岛，就将尸体抛入水中。

在非洲一些地方，丈夫去世后，妻子要服丧几个月，其间不能洗澡，要穿旧衣服，每晚睡觉之处不同。这是为了躲避丈夫的阴魂，免得他回来和她一起睡觉，因为这是很危险的。服丧期间遗孀必须保持贞操。服丧期满，她可以改嫁，通常改嫁给亡夫家族的成员。

总之，奇特而又复杂的非洲黑人的丧葬习俗，是非洲黑人各族对生命哲学和死亡哲学所作解释的反映。

（五）节日庆典

节日庆典是指一年之中，人们约定俗成地在某个时间集中表达对生产、生活、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历史上的某一事件或某个人物以及某种超自然存在的纪念与心愿的形式。在黑非洲，各族人民的节日庆典内容丰富，形式绚丽多彩。

（1）新年习俗

新年常常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非洲黑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埃塞俄比亚的新年在公历9月11日。除夕之夜，人们围着篝火，欢快地唱歌、跳舞。翌日，天还没亮，人们便纷纷起床，争先恐后地到河里洗澡。天明时分，成群结队的女孩边走边唱，挨家挨户送上祝贺新年的“恩吉查”草。这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鹅，忙着做年饭，晚上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在加纳，除夕之夜，家人团聚一起享用富有地方风味的烤公鸡和浓郁甘美的棕榈酒。午夜时分，按照传统习俗，全家人要高声喊叫，把一年来郁积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或者诉说心中的不快，或喜笑颜开地道出喜事。在喀麦隆，除夕之夜，人们通宵达旦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迎接新年的到来。新年一大早，各家各户把屋里的垃圾统统清除掉，然后全家吃上一顿美餐，表示除旧更新之意。

（2）生产性节日庆典

非洲黑人各族在狩猎、采集、农耕、畜牧等生产活动中，逐渐地对自然环境、季节变化、动物和植物的生长规律有所认识。但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他们基本上受自然力的“操纵”和“恩赐”。于是，他们把某一节令里能够获得丰收归之于某种超自然力的赐福。他们认识到应当对之做出感谢，由此产生了一些生产性节日。

播种节。在从事农耕的黑人各族中，播种节是一个重要的生产性节日，它提醒大家勿忘农时。在马里的班迪亚加腊山区，多贡族人在每年下第一场雨三周后，要举行名为“翁东菲勒”的播种节。节日持续三天。节日期间，男青年戴上各种面具，集体到丛林中狩猎。突然在一天晚上，他们走出丛林，佯攻他们自己的村子。然后，众人一起欣喜若狂地跳起舞来。节日过后，大家开始下地播种。

丰收节。这是黑人在丰收之后，表达丰收的喜悦心情，感谢上苍恩赐的节日。恩戈尼族人在每年的二月末，要举行名为“恩克杜拉”的丰收节庆祝活动。这时正值雨季刚过，玉米开始扬花吐穗，丰收在望之际。庆祝仪式开始前，人们牵着一群牛来到现场，准备宰杀后用来敬神祭天。庆典由酋长主持。全部落的人欢聚在一起。鼓响三通后，开始宰牛祭神，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酋长将牛血洒在地上，以润土地。然后，大家分吃牛肉。最后举行篝火舞会，恩戈尼武士身着戎装，手执圆头棒和盾牌，表演战斗舞蹈，围观者不断欢呼与喝彩，庆典持续三天。

捕鱼节。尼日利亚北部小城阿尔贡古每年二月要庆祝捕鱼节。他们在索科托河上搭起看台，一年一度的捕捉大河鲈比赛就在节日当天举行。比赛由酋长主持，他将白手帕一挥，比赛就宣告开始，等候在河两岸的选手们便迅速跳入水中捕鱼，他们争着捕最大的鱼。在尼日尔河边和乍得湖畔，渔民每年进入五月后就开始捕鱼。事前他们要举行隆重的献祭仪式，否则不得撒网。这一天，便是尼日尔人的捕鱼节。他们要宰杀5只公鸡和1头公山羊以及刚捕获的第一尾鱼作为祭品。

（3）娱乐性节日

在非洲传统社会里，艺术、体育等活动都没有真正从宗教活动中完全分离出来，所以纯粹娱乐性节日庆典比较少见。

多哥北部的卡比耶族有一个传统节日，叫摔跤节。其时间是每年7月的第二周。比赛以村落为单位，裁判由酋长担任。按卡比耶族习俗，凡年满18岁的男青年，都要参加一年一度的摔跤比赛，连续三年参赛后，方可被确认为该族新成员并准许结婚成家。这种习俗，有利于卡比耶人形成健壮的体魄和勇敢顽强的性格。

尼日利亚的艾莉莉族每年8月要欢庆少女节。妙龄少女是这个节日的主角，她们头上系着鲜艳的彩带，裸露的上身画着奇特的花纹和图案，腰间缠着崭新的花裙子，脖子和胳膊上戴着各式各样的饰品，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照人。少女们列队绕村子游行，小伙子手持长矛精神抖擞地排在少女队伍两旁，陪伴少女们前进。在队伍前面，一个男孩手中提着一个篮子，内装活鸡一只、鸡蛋一个，以及一些油棕树嫩芽，上面盖一块浸血的布。当地人认为这样能驱散伤害少女的恶神。游行结束前，本族长者把用酒拌的细泥抹在少女的前额上，为她们驱邪。最后，少女们将鸡煮食，相信这样便可免灾。少女节过后，她们就可以嫁人了。所以，少女节就是女孩成年节。

（4）宗教性节日庆典

宗教性节日庆典是指那些直接起源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部落神崇拜的祭典，并至今仍与这些祭拜活动保持着直接联系的节日庆典。

科特迪瓦的阿比杰族，每年都要在四月前后月亮最圆的那天欢度迪斐节（意思是“复活节”）。这个节日起源于祖先崇拜。传说很久以前，一位神灵教阿比杰人使用锄头和斧子，他带走酋长之子比迪奥作为报酬。神将比迪奥埋在小土岗上，于是那里很快长出了玉米、稻子、木薯、茄子、香蕉、棕榈等等。于是，人们为纪念、感谢比迪奥的功绩，便开始向他献祭。这样就形成了迪斐节。节日的这一天，村中长老将一头宰杀洗净的整羊奉献给比迪奥。接着敲响“多多”鼓，吹响象牙号，妇女们唱起欢快的歌曲。次日，家家设祭，家长向比迪奥祭酒，妇女则献上一只鸡和薯芋酱。可见，迪斐节是祖先崇拜型节日。

贝宁境内的格巴赞奇人（Gbazantche）每年要欢度“库皮约一比蒂耶”节日。临近7月，人们要向部落神拉奥请示，是否在次日举行节日庆典。拉奥的回答是通过一只黑雏鸡做出的：如果这只鸡拉了屎，那是肯定的答复；否则就被认为答复是否定的。节日如不举行，来年将是凶年，就要进行补救。补救的办法是打死那只鸡，并用黑色小山羊作为转移灾祸的替身。人们把这只羊杀掉，拖着它穿过全村，最后扔到村外。这样，他们认为就可以消灾避祸。如果人们看到雏鸡拉了屎，立即就欢天喜地地举行节日庆典。其内容主要是唱歌、跳舞，或以分组格斗为游戏。不难看出，这个节日源于部落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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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桑海国王在加奥的坟墓，典型的苏丹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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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喀麦隆的传统巫医。生病的妇女躺在席子上，巫医在施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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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思想意识与科学技术

一、班图哲学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否存在黑人哲学？在20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学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

黑格尔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不仅肤色与欧洲人不同，而且生活方式和理性思维的能力也与欧洲人迥异，他们的思想是原始的、反理性的和不合逻辑的。黑格尔说：“人如果仅仅出现在大自然，那么她还处在人类的最初阶段，并且受着激情和情欲的支配。这就是处于原始状态的人。我们观察到的非洲人就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之中，并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故”。因此，“黑人是缺乏意识的自然人。”
 
[1]



既然黑人是自然人，缺乏意识，那么对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诸如有限与无限、精神与物质、生与死、善与恶这些问题不可能产生认识。所以，在黑格尔眼里，黑非洲是历史和哲学的“荒漠”。

黑格尔之后，西方学者对黑非洲文明的认识深受“含米特理论”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非洲各族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一切具有文化成就性质的东西统统是从亚洲来的移民带给他们的。既然他们认为非洲黑人文明是含米特人的文明，那就否定了黑人哲学的存在。许多西方哲学家受黑格尔和含米特假设的影响，纷纷否定了黑人哲学的存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在黑非洲“既不存在被开化的民族，也没有出现通过其行动或哲学的沉思所显示出的杰出的个人”，因此，在黑非洲谈论哲学为时尚早。
 
[2]



1945年，在刚果（金）从事传教活动的比利时牧师普拉西德·唐普尔（Placide Tempels，1906—1977）发表《班图哲学》一书，对黑人哲学加以肯定。唐普尔牧师最大的贡献是首次承认了非洲黑人哲学的存在，并加以论证，从而打破了所谓“非洲是哲学的荒漠”的臆断。唐普尔说，非洲黑人也像欧洲人一样具有一种支配他们行为的连贯的思想和原则系统，这种思想和原则体系便形成了班图哲学。只不过班图各族人民自己未能将它概括出来形成文化。唐普尔在《班图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五个命题：第一，非洲存在着一种传统的班图哲学；第二，班图哲学是一种本体论；第三，这种本体论是以存在的动力观为基础的；第四，班图本体论无法用土著语言自行表达，需要整体借助西方哲学和语言的概念体系；第五，班图本体论适用于所有班图人。
 
[3]



唐普尔发表《班图哲学》，标志着西方学者开始承认黑非洲存在一种系统的黑人哲学。对这本书大加赞赏者颇多，对之进行批驳的也不少。在赞许者中，有人说：在西方人类学家对非洲哲学横加指责之际，“唐普尔牧师带头保卫和拯救了非洲哲学”，“唐普尔这本书的题目曾经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对非洲广大的知识界曾经起过解放性的作用。”
 
[4]

 在批驳者中，1950年，塞泽尔在《抨击殖民主义》一文中强调，唐普尔的理论观点遵循着一个既定的目的，即证明殖民主义是必要的。1968年，喀麦隆的基督教牧师埃布西—布拉克发表《有问题的班图》一文，认为唐普尔的错误在于，他带着既成的观点体系来对待研究对象。

围绕唐普尔提出的“班图哲学”的争论，使非洲哲学界一分为二，在对非洲传统哲学的认识上产生了两大学派，即唐普尔支持者的“本体论学派”和与之观点相左的“存在解释学派”。“本体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卡加穆和穆拉戈。该派承袭唐普尔的观点，并加以发展。

唐普尔认为：班图人关于存在本质的概念和欧洲人一样都是“智力认识”，都是“形而上学”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对同一存在的解释中。前者突出存在的运动方面，使用的概念是“存在的力量”，后者强调的是存在的静止方面，使用的概念是“存在的东西”。因此，欧洲人一般以“静力观”来阐述存在，认为存在就是“现有的东西”，“某种存在的东西”，在欧洲人的存在观中并不包含力量概念。存在本身只可理解为力量和变化的载体，而不是力量本身。班图人则认为，存在“是某种具有力量的东西”，“存在和力量是密不可分的”。他们认为，力量不是存在的偶然属性，而是存在本身，是存在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在班图人的逻辑中，“存在就是力量”，“力量也就是存在”，“存在等于力量”。
 
[5]



卡加穆在承袭唐普尔关于班图人本体论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修正和发展。卡加穆认为，在班图人的存在观中，动态和静态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而不像唐普尔所说的完全是动态的。欧洲人和班图人存在观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静态和动态的区别，只是在于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欧洲人把存在看作是自然界中已经存在的，即脱离了决定其活动方式的存在的特性，而班图人的存在观则是根据存在结构中所产生的特点来思考的。

唐普尔认为，班图人把存在和力量联系在一起，是由于班图人对存在的生命力，特别是人的生命力的看法密切相关。宇宙间的一切存在，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物都具有生命力，上帝是生命力的源泉，它赋予每一个存在以“一定的力量”，这就是存在得以维持的“能量”，即生命力。存在只是生命力的载体，生命力才是存在的本质。

班图人相信生命力论。他们把宇宙看作是各种生命力都有等级的体系，其序列是上帝、人（包括死去的人）、其他生命物、无生命物。人是把无生命物同上苍的神灵世界联系起来的一种力量。人既是神力的操纵者，也是神力的承受者。班图人认为人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统一体。这种生命力既不是肉体的生命，也不是思想上的生命，而是“从‘神力’的源泉所产生并承受下来的，在它面对神力时，它既被神力所捕捉，同时也捉住了神力。生命并不为死亡所毁灭，尽管死亡可以使它的条件发生变化”。
 
[6]



在班图人看来，生命力是一种神圣的、看不见的、永恒的实在。死亡只是改变了生命力存在的条件，而并不是生命力的完结。因为他们相信，长者、父辈在冥间继续保持着他们的生命力，“死者”仍然与生者保持着联系，生者实际上就是“死者”的生命力在尘世的继续，只有当“死者”不能对生者产生生命影响时才真正死亡。也就是说，当世上没有人怀念他、祭祀他时才是真正的“死人”，他的生命力才真正结束。所以，班图人面对死亡是从容不迫的。他们最担心的不是死亡，而是无后。班图人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看得高于一切，因此，非洲的男人怕阳萎，妇女怕不孕。非洲人在传统上把这种人生的不幸看作是割断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

与生命力论相联系，黑人的时间观也很独特。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直线形的时间观：时间由一个长长的确定的“过去”、一个短短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现在”和一个无限的“未来”组成。非洲黑人的时间观是射线形的：一个长长的“过去”，一个作为“过去”的延续的“现在”，实际上没有“未来”这一维度。对非洲黑人来说，时间只是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就要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实际的时间，是已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就是“过去”和“现在”。“未来”不能叫做实际时间，因为“未来”的事件还未发生，还未被经历到、认识到，不得叫做“时间”。在非洲黑人看来，时间由“现在”向“过去”方向运动，而不是投向“未来”。

穆拉戈继承发展了唐普尔的生命力学说。他指出：活着的人本身就是某种联系着的生命的结合。这种生命的结合一方面联系着活人，一方面又联系着死人，从而使活着的人产生一种属于同一血缘的人类群体的意识。

与本体论学派相对立的存在解释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洪通基和托瓦，他们尤其反对本体论派研究非洲哲学的方法，贝宁科托努大学年轻的哲学教授洪通基在1977年发表《关于非洲哲学》，认为唐普尔的《班图哲学》是构筑在对人种学资料诸如语言、神话、谚语、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等的论述的基础上的，这种方法既不是纯人种学方法，也不是纯哲学方法，因此《班图哲学》是一种不伦不类的“种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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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并不是每一种理性的、有条理的“复杂概念体系”都是哲学，因此不能把埋藏在非洲人心灵深处的、共有的、无意识的“世界观”视为哲学，任何用西方哲学概念来解释“非洲固有思想”的企图都将被认为是一种“伪造”。只有把非洲人所写的、撰写者认为是哲学性质的那些文字的总和才能称之为非洲哲学。

经过这场辩论，绝大多数从事非洲哲学研究的学者都认为，非洲存在一种黑人哲学。这就是唐普尔的功绩。至于非洲哲学是什么？这是人们还要研究和争论的问题。

二、美学

非洲黑人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独特的美学思想。传统非洲美学与西方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对艺术品的解释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非洲艺术品是实用的、注重共同体的、非个性化的，不像西方艺术那样只是艺术家个人的价值观与情感的随意流露，而不涉及文化环境与民族的历史现实。因为西方美学家都倾向于把艺术家设想为不受社会习俗约束的自由人，其作品必须以其个性来评价。他们认为，“每件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个别的，这种独一无二性和个性就是艺术品的本质。如果你要根据某些基本原理来解释一切艺术品的价值，那么你就是要毁灭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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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洲黑人美学的哲学基础在于他们的本体论，非洲黑人把万物的本质都想象成力。在班图人中没有不与“力”的概念相关的概念。若无“力”的要素，“存在”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了。“力”就是“存在”的本性，“力”即“存在”，“存在”即“力”。这样，力的概念或力的本体论取代了分离的存在物或实体的概念，这种存在物或实体各自独立、并存。通过存在物的这种本体论关系，非洲人认识到并且感受到自己与其他的力处于一种亲密的、个别的关系中，这些力在他周围起作用并且使他处于力的等级秩序中。

非洲黑人的本体论对他们的美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使得非洲艺术具有实用的、注重共同体的、非个性化的、有根据的、内在的等特点。非洲艺术——视觉的、音乐的、运动的或诗歌的一都注定要为实践的、有意义的目的服务，而表现美则是第二位的。如一件雕刻品，如果它对祭神的活动、对祭祀者共同体有作用，那么按非洲人的标准在美学上就是美的。一件面具，尽管它造型“丑恶”，但如果它在舞蹈动作中能被正确地用来描述神的力量，那么它也会被判断为美的和善的。相反，如果某位祖先为了礼拜的目的而创造的一件雕塑被后人多次刻划并加上一些装饰，尽管这些有着使这件作品臻于完善的作用，但它在非洲黑人的美学观里是得不到认可的。这就是说，形式上是完善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因为它不实用，所以没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实用的就是美的。

非洲的艺术是非个性化的艺术，非洲艺术家所关心的并不是描述他个人的想象与情感。无论是音乐、舞蹈、绘画，还是诗歌的创作者，他都不能描述他自己的动机、他自己的主题、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共同体的需要决定了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他要对他的社会负责。强调艺术家的非个性化并不意味着消灭每个艺术家的一切自由，当艺术家服从了那个民族所认可的一些基本形式以后，他有作出某种“第二性决定”的自由。

三、史学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没有自己的史学？对此欧洲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错误的看法，巴兹尔·戴维逊说，“过去许多人认为尼格罗人是一种没有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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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形成这种错误的认识恐怕与黑格尔“非洲没有历史”的观点有关，甚至到了20世纪黑格尔的观点也不乏追随者。1923年，A.P.牛顿教授在伦敦（皇家）非洲学会以《非洲和历史研究》为题作演讲时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没有历史。历史是从人类有文字记载时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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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仍然认为非洲黑人没有历史，他说：“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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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黑非洲到底有没有史学？回答是肯定的。英国著名的非洲史专家J.D.费奇教授说：“非洲历史的撰写和一般历史的撰写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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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文献，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贫乏。古代史学家希罗多德、曼涅托、大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等人都记载了非洲的一些情况。对黑非洲早期历史记载比较真实可靠的文献有“大约在我们纪元100年发表的《红海回航记》和大约在我们纪元150年发表的克劳迪亚斯·托勒密以及印度旅行家科斯马斯于647年发表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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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主要是东非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沦为殖民地以前非洲黑人的历史资料，以阿拉伯文为最丰富。这些文献既有阿拉伯人写的，也有非洲人用阿拉伯文写的。

阿拉伯人写的著作许多是地理著作，但保存着大量有用的历史资料。比鲁尼·亚库比游历过埃及和马格里布，除留下两地的大量描述以外，他在《历史》和《地方志》两书中，记载了有关黑非洲的大量情况，其中涉及埃塞俄比亚、努比亚、苏丹和东非海岸。他还记载了强大的加纳王国，探讨了黄金问题。伊本·豪卡勒游历过努比亚，也可能到过西苏丹，他的著作《地形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马格里布和苏丹的贸易情况。伊本·法基记述了古加纳和库库的情况。祖尔格伊本·沙里亚尔记录了游历非洲东海岸的见闻。马苏迪的《黄金宝藏》一书，都是东非海岸的资料。白克里的《列国道路志》代表了有关苏丹地理的最高水平。伊德里西的《罗吉尔之书》对埃塞俄比亚的记叙比较混乱，有关西非的记载则比较准确。欧麦里的《殷鉴之路》，是研究黑非洲史学的必读之书，不仅是研究马里王国内部组织和马里与埃及和伊斯兰教关系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埃塞俄比亚诸穆斯林国家的详细叙述。他在本书中还提出了黑非洲国家起源和伊斯兰化问题。《伊本·白图泰游记》则是西非和东非的实况的直接观察。

从15世纪开始，关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资料大大增加，不仅有地理著作、游记，而且有了编年史；不仅有非洲以外的学者的著作，而且有了非洲人自己写的著作；不仅有非洲人用阿拉伯文写的著作，而且还出现了用黑非洲语文写的著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此后，非洲有了对自己历史的看法和评价了。据说写于1410年的署名伊本·艾德瓦尔的《萨伊史》（阿拉伯文），可能是现存非洲人写的西非最早的史籍。但史学家认为这似乎只是后人对口头传说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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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塔史》和《苏丹史》（萨迪著），记述了桑海帝国及邻近国家的历史，前者止于1591年摩洛哥入侵，后者一直写到1955年。廷巴克图著名学者艾哈迈德·巴巴编的《西苏丹学者人名辞典》，是一部有用的资料。

1752年写的《贡贾志》，是一部论述贡贾王国的史书。

18世纪西雷—阿巴斯·索赫撰写的《塞内加尔富塔编年史》，是一部有关富塔地区的编年史。

在豪萨地区，奥斯曼发动圣战之前保存下来的史书不多，但某些豪萨文和卡努里文诗歌及其对当时事件的评注还是有用的。圣战之后，用阿拉伯文、豪萨文、富尔富尔德文、卡努里文、曼达拉文、科托科文写的著作日益增多，其中写得最多的是圣战的领袖们，奥斯曼·登·福迪奥、阿卜杜拉和贝洛。尽管他们的大部分著作是文学的、宗教的，只有少量著作可视为编年史籍，但都有助于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物质和精神生活。19世纪，出现了豪萨城邦编年史，如《卡诺编年史》、《卡齐纳编年史》、《阿布贾编年史》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都取材于早期文献和口头传说，但保存了有用的历史资料。

还应特别提到，喀麦隆巴蒙王国国王恩若亚·易卜拉欣，他不仅发明了巴蒙文字，而且用巴蒙文写了一本《巴蒙的历史和习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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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非沿海城邦几乎与西非同时产生了编年史的传统。用阿拉伯文和斯瓦希里文撰写的东非城邦史中，第一部是约成书于1530年的《基尔瓦编年史》，其余大多数是近代的著作。它们提供了各城邦的国王名册和政治生活纪实。19世纪20年代用斯瓦希里文写的《披露》，记述了帕塔的兴衰，可以作为史料加以利用。

进入19世纪后，一些最早遭到殖民侵占的西非沿海地区和国家，出现了一批非洲人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们多半用欧洲语文写作。在思想家中首先应该提到爱德华·布莱登和詹姆斯·阿弗利卡纳斯·霍顿，他们写的书和文章，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是研究非洲民族主义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他们从历史角度对以往事件的评述，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史学家中应该提到C.S.赖因多夫和塞缪尔·约翰逊，前者在巴塞尔发表了《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后者写作了《约鲁巴人历史》。他们两人是近代黑非洲史学的开创者。

不论是用阿拉伯文和欧洲文写的著作，还是用非洲语文撰写的著作，虽然都有地区的局限性，但他们表述的是非洲黑人的声音，是非洲黑人对自己历史的看法，这是难能可贵之处。

黑非洲历史的口头传说十分丰富，其内容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以前人们通常认为，书写的东西重于口讲的东西，书本是传播文化遗产的主要工具，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民族。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不正确的看法已开始消失，人们“正进一步揭开口头传说传下来的知识宝库的帷幕，这座宝库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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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医学

在非洲黑人传统社会里，人们通常认为疾病是由某种精神原因造成的，如中了巫术就得病。不仅疾病，甚至连死亡也被认为是邪恶的精神力造成的。非洲人认为死亡由四种原因造成，第一种，最常提到的是巫术、魔法；第二种是咒语；第三种是亡灵；第四种是神。这四种原因都是精神原因。这种疾病观和死亡观影响着黑人，他们得了病常常找巫医、草药医生治疗。

巫医既是非洲传统宗教的神职人员，又是那些自认为中了巫术的、治病的大夫。他们一般具有丰富的生物学、药物学和心理学知识，在装神弄鬼、施行魔法的同时，其疗法也有某些科学的成分。

在乌干达境内的干达人传统社会里，巫医是深受欢迎、备受尊敬的社会成员。他们在诊断疾病时，或让一只鸡吃下病人的唾沫，然后杀鸡剖肚，去数鸡肠内的斑点；或让病人在一个盛满水、水面浮着灰尘的罐子里吐上一口痰，然后观察灰尘与痰结成团块的情况。他们在对病人实行治疗时，常常是寻找给病人带来不幸的“妖巫”，捉住“妖巫”，并废了“妖巫”的魔力，给病人以心理上的治疗。对于接受巫医治疗的人来说，巫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演动作都是灵丹妙药。这种心理作用对恢复病人的健康有着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巫医除了降伏害人的“妖巫”外，也给病人按摩、洗蒸汽浴、拔火罐，或用烧红的铁在病人皮肤上烫起泡来。虽然他们在这些疗法里掺杂着荒诞不经的成分，但是也存在一些科学的因素，很多病人就是这样被巫医治愈的。

萨蒂吉·苏马奥胡罗是西非最受欢迎的巫医。一天，一个18岁的女子在父亲的陪伴下找萨蒂吉治病。她由于经常肚子痛而不孕。为此，丈夫经常诅咒她。萨蒂吉用小刀在病人的肚子的皮肤上开个小口，然后刺他自己的右大腿，直到血流出来为止。他把自己的血和病人的血混合在一起，涂在刀口上，把灰擦在病人的肚子上，在她的头顶上和两腿之间挥舞一只羚羊角。他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并要病人在他的脚尖上踩两脚。“过两天，就好了，并会给丈夫生许多孩子。”他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双手合在一起。病人也站了起来。她笑了，说，肚子不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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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传统医学中，草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病良药，懂得草药性能，熟知治病药方的人就是草药医生。许多草药医生声称他们的秘方来自与他们亲近的仙女和林精，这样就为自己披上了神秘的外衣。

草药医生所使用的草药种类繁多，“有焙过的昆虫、晒干了的爬行动物、碾成粉末的狮子粪、瓶装的水妖脂肪……各种动物的皮和骨、数以百计的树皮、树根、浆果、树叶，总之一句话，从整个陆地和海洋的矿物界、植物界和动物界中精选了无数奇异的、药用的、具有法力的、有益的、有害的、中性的物品，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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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常用的草药是泻药和催吐药。草药医生常用吐与泻的办法给人治病。其他的治疗方法还有“敷泥罨剂、涂软膏、擦粉、汗浴和放血。有些专家用自己的偏方治疗一些特殊类型的病症，如溃疡、脓肿、热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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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医学是迷信与科学并存的。这对非洲黑人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它通过心理的和药物的治疗，使病人恢复健康。就某些慢性病而言，用草药比用现代医学所采用的医疗方法效果可能更好。以往，西方视非洲传统医学为迷信而加以排斥；现今，西方不再把它当作异端了。世界卫生组织赞成把传统医学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并建议加强对非洲传统医学的巫术——宗教式草药的治疗方法进行研究。

五、建筑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大农村和乡镇，居民皆“结茅为屋”，屋形有圆形、方形、长方形。也有少量木板房，但屋顶仍盖草。一般村社社员居住的屋舍低矮、简陋，而富人和酋长、王宫则宽敞、清洁。19世纪时，坦桑尼亚、乌干达等东非依然如故。丁廉在游历东非时写道：在桑吉巴尔“民皆结茅而居，蓬户荆扉”；在坦桑尼亚瓦米河一带，“廛屋皆结茅为之，高仅及肩，须伛偻鞠躬方得入门。门户围壁皆编竹为之，坚固特甚”。“比至署（官府——注），则板屋一所，稍觉高大宽敞，上亦盖以茅龙”。至乌干达，“入其宅，厅事一所，高大轩敞，作圆式，如牛棚然。中间木柱甚多，以支屋顶。中分前后两间，隔以瞭窗，窗以细木为之。厅后板屋一区，无窗户，为妇子家人偃息之所。其中床榻，用木板支之，制殊粗陋。厨房建于厅后，家人妇子工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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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出现了石木结构建筑。其中有三个类型比较引人注目，即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阿克苏姆式建筑；东非沿岸各城邦的斯瓦希里式建筑；中南非洲的大津巴布韦式建筑。

关于阿克苏姆的建筑，前文已经述及。它的主要特征是使用石料。布局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凸出部分和凹进部分有规律地交错着，在多层台阶的底座上修建巨大建筑物，石彻建筑除泥浆外不用任何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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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都喜欢用巨大的石块：石碑、石柱和石板。

阿克苏姆衰亡以后，阿克苏姆建筑风格继续流行。建于公元10世纪的德卜勒—达莫教堂，呈长方形，20米长，9.7米宽，建筑方法严格遵照阿克苏姆木石结构传统。门窗采用在阿克苏姆常见的石柱框架，横梁两端有突出的接头和体现阿克苏姆特色的凸出和凹进交替的部位。

在公元11世纪修建于阿戈伍的特切库斯（西里阿克）教堂，也是一座木石结构的长方形的教堂。承袭阿克苏姆建筑风格，横梁两端凸出窗外。窗框结构也是典型的阿克苏姆建筑风格。

同时还在各地发现了120座左右的岩石教堂。这些在山岩上雕凿成的教堂，同样保存着阿克苏姆风格和类似的内部结构，有柱子、柱头和构架。贝拉基特的马尔耶姆教堂，呈长方形，完全可以同德卜勒—达莫用木石建造的教堂相媲美。

东非沿岸在9世纪以前的茅房，其建筑材料是泥土、树枝和茅草，之后，可能开始石木建筑结构，“至少从13世纪起，石头房子已是斯瓦希里各城镇的特征，但仅仅是枝条涂抹居室中有代表性的少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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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石头房子就成了东非城邦的象征。在基尔瓦、拉木、帕塔、盖迪、基西马尼、马菲亚、库布瓦，这类房子到处都有。石头房子排列在一个街区或一个行政区中，每个区都在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监护之下。大多数房子仍是平房，也有两层的，个别有三层的房子，这类房子是少数富裕人家居住的。有代表性的石质建筑是基尔瓦大清真寺，但它经过多次重修，已经面目全非。

对于东非城邦的石头建筑，有一种传播主义观点，认为其起源于阿拉伯和波斯。但是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经过长期研究，认为这类房屋的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和风格，都是当地斯瓦希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不排除外来的影响。

先讲建筑材料。起初，这类石头建筑的建筑方法是把珊瑚块层层垒在红土上。到12世纪，建筑方法有点改进，珊瑚块的块头较大，宽约20—30公分，垒砌时使用灰浆，其来源是用珊瑚烧制的。这类建筑物有基西马尼、马菲亚的三座清真寺，基尔瓦大清真寺的北部分，摩加迪沙的两座宣礼塔和法克尔·丁清真寺。14世纪时，建筑方法简化，单纯用未经加工的石块与灰浆，细加工的石料只作为装饰和门及门的窗外框。新的建筑组成部分包括球形和尖形的屋顶、半圆筒形的拱顶、石柱和各种装饰。所以，建筑材料是采用本地的珊瑚块和珊瑚烧制的灰，而不是外地来的。

其次再说建筑布局。这类石头建筑群，按照当地惯例，房屋都是朝北或朝东，房前都有相连的院子。房间的数量不一，一般有一个前室，长长的墙壁紧靠院子，墙上开一个门。除前室外，都有一个主室和一个卧室，厕所在房屋右侧不远处。除了厕所向院子的墙上有窗外，其他各处都没有窗子。

14世纪基尔瓦大兴土木，建筑方法进一步改善。往门窗外框中灌灰浆，并加进碎石。用石头加灰浆的圆柱代替独块石头的圆柱，用中国或波斯瓷器装饰拱形和圆形屋顶。基尔瓦大清真寺在这时作了一次重大改进。弗里曼一格伦维尔指出：基尔瓦石质建筑的场地平面图与普通泥墙房屋的图形非常相似，说明其是非洲当地原来的建筑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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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津巴布韦的建筑，也被传播主义观点说成是外来的，现在，所有严肃的学者“都把大津巴布韦看成是非洲发展的产物，它是用当地出产的原材料，按照数世纪一直沿用的建筑原理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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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巴布韦遗址由阿克罗波利斯山和山谷大围场组成。考古证明，11世纪才开始有大批居民居住，13世纪才建石头墙，并用比较牢固的泥土房屋取代早期用杆子和泥土筑成的棚屋。大围场是14世纪逐步建立的。

大围场的围墙平均高度为7.3米，顶部宽1.3—3.6米。墙心用碎石，内外壁则是平砌的石块。52米长的围墙顶垒有锯齿形的装饰，靠里还有一道未完工的石墙。两墙之间形成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向围场内的建筑精巧的圆锥形石塔。在大围场内有若干小围场，小围场内有用杆子和泥土筑成的房屋。垒墙的石块都是花岗岩。大津巴布韦一带到处都有自然剥落的花岗岩石块，一般50—100厘米厚，只要稍作加工，即可使用。

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分水岭的花岗岩地区，约有150处遗址，也有花岗岩建造的围墙，规模较小，围场数量不等。

砌得很整齐的石头建筑是大津巴布韦的建筑风格，这一风格并没有与黑非洲的习惯背道而驰，而是同其他非洲国家用泥、草和杆子建造的大围场和酋长住房一脉相承。

从对埃塞俄比亚、东非沿岸和大津巴布韦三处古代建筑的考察说明，黑非洲的建筑是当地人民在长期生活和实践中创造的，是黑非洲特有的建筑风格。

六、技术科学

技术是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并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的经验与知识。非洲黑人在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只是因为比较迟出现文字，对他们所取得的技术成就未能加以整理和总结，所以，他们的技术科学才未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非洲黑人技术科学的存在。非洲黑人的技术科学表现在冶金、农业、手工业和建筑等方面。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冶金技术出现得很早，在西非出现冶金技术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一千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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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西非最著名的冶铁遗址位于今天尼日利亚的诺克地区。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公元500年，冶铁业在撒哈拉以南已经分布得非常广泛，许多地区都发掘出冶铁遗址。铁制品种类繁多，有农具如锄头；武器如矛、箭头；装饰品如铁制串珠；还有用铁做成的颜料。这些说明非洲黑人掌握了较丰富的冶铁技术。除了炼铁，还有炼铜、炼金等等。

在石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独立地培植了适应热带环境生长的农作物，从而发展了他们独特的农业技术。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以下几个农作物栽培中心：埃塞俄比亚中心、东非中心和西非中心。在埃塞俄比亚中心培育了咖啡树和香蕉树等，同时，源于亚洲的作物如小麦、大麦和一些豆科植物也引进到这个地区。东非中心培养了多种蜀黍属植物，其中包括高粱以及各种狗尾草属植物，如龙爪稷和各种芝麻。西非中心培育了从芦苇状高粱衍生而来的多种蜀黍属作物、实穗狗尾草以及蹄状狼尾草的狗尾草属植物、伊布若马唐和无毛马唐的黍状马唐以及稻草作物，此外还有一些块根作物、油料作物和豆科作物。尼日尔河流域是西非农业的摇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水稻是从亚洲引入的。其实，非洲也有本地栽种的水稻。在古代，斯特拉波曾谈到非洲水稻的栽培情况，在14世纪，伊本·白图泰提到，尼日尔河的考考城盛产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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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黑人培育的水稻叫“光秃水稻”，是一种具有坚硬笔直散穗花序和棕色或红色颖果粒的品种，既可以野生采集，也可以栽培种植。

以上几个农业中心共培育出二百多种农作物，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农作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谷类作物最重要的有稻子、高粱、粟；块根作物主要有薯蓣；豆科作物主要有豇豆、大豆、地豆；油料作物主要有芝麻、蓖麻、油棕、卡里特油果；水果主要有西瓜、柯拉果；调味品有胡椒等。

撒哈拉以南非洲栽种的农作物，除了自己培育的以外，还有从北非、亚洲、欧洲和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品种。比如，从印度引进了芒果、茶树、芋等；从美洲引进了木薯、甘薯、玉米、马铃薯、剑麻、花生、可可、番茄、橡胶树、烟叶等。其中木薯和玉米成为今天许多地区黑人的主食。因为木薯性喜暖湿气候，同时又耐旱耐瘠，对土壤适应性广，无需多少管理即可正常生长，成熟的块根可长期留在土里，随吃随刨，储存问题较易解决。玉米在黑非洲一年可种两熟，较易种植和管理，且产量高，所以容易推广。此外，剑麻、花生、可可、橡胶等成为一些非洲国家重要的经济作物，为他们换取大量外汇。

非洲黑人农业从劳动工具和耕作技术等方面来看，还是一种粗放型农业。他们普遍采取锄耕，有的地方甚至用掘土棒耕种。在耕作技术方面，几乎所有的黑人农民实行游耕，即烧林农作制：留下高大的树木不动，将树枝、灌木砍下堆在一起烧成灰烬，然后将木灰撒开，作为肥料；再在这块土地上连续种几年农作物，直到地力枯竭再去垦植新的林地。

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地方的农民实行精耕细作。同样实行烧林农作制，豪萨人的耕作技术则比较精细。他们在旱季把杂草和灌木烧掉作为肥料，雨季来临时就开始播种。男子用锄头挖穴点籽，妇孺跟在后头用脚拨土盖穴。他们有时壅土作垅，田垅排列成回旋状。播种两周后锄第一遍草，并施厩肥；过30天后锄第二遍草。在这以后，有时还除第三遍草。农作物生长的各个阶段都有专门名称，如“嗄班”、“达瓦基”、“布努尼”以及其他许多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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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地方，古代黑人甚至在山坡上修筑梯田，“罗得西亚东部和莫桑比克西部的山坡上筑的梯田，今天大家都知道它们横跨了2000或3000平方哩的一个地区。”在涅克克，他们“以惊人的小心将梯田修筑到离顶端只有数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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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明，非洲黑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修筑梯田的技术。

在手工业方面，非洲黑人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西非的豪萨人积累了丰富的纺织经验，具备很高的纺织技术，号称“西非织工”。他们制造了先进的织布机，这种织布机在工作时，将经线绑在木桩上拉紧，把梭挂在木环和横木上，用脚踩动踏板，于是织机就运动起来。在他们的纺织作坊里，形成了复杂的劳动分工和生产组织：女工整理棉花和纺纱，男工则织布和缝纫；19世纪时，出现了拥有500—800名工人的纺织作坊。他们有很高的染色技术，并将染成各种颜色的线织成格子花布。其产品畅销西非各地。

东非大湖地区的居民善于制作一种特殊的布叫“姆布古”。这种布料是用无花果树韧皮纤维经过精心处理而制成的。它像毛毯那样细密，像羚羊皮那样柔软。

南部非洲各族男女都爱穿“卡罗斯”——用兽皮制成的一种无袖的衣服。他们有丰富的制革技术：将动物的皮剥下烘干，用带有棱角的砂岩刮掉皮下膜，再用涂有油脂的手揉搓皮张，直至它像绸子般柔软为止。

加纳滨海地区的黑人有很高的制造独木舟技术。独木舟通常由专门的工匠制造。当地有三种木材被用来造舟，即瓦瓦木、奥尼阿阿木和卡纳梅木，其中以瓦瓦木质地最佳。一般6—12周才造成一只独木舟。造好后在舟旁点火烘干舟体，接着在上面雕刻出专门的图案，如“两条鳄鱼长一个胃”（寓意“同心同德”）、“一只鸟头歪向后方”（寓意“谨防有失”）。最后在舟内安装座位。制造独木舟是一种专门技术，一般由父传子。

非洲黑人的技术科学具有神秘的特征。工匠的职业是神圣的，原因在于工匠被认为是仿效上帝开天辟地，并补充其创造。因此，传统的工匠干活时，总是伴之以礼仪性的歌唱或神圣的韵文吟诵。其次，传统的黑人技术具有封闭性。为了使各种技术能够秘密地在其产生的魔法力量内并保持在一定血统范围内，各种工匠群体通常必须遵守不同外人通婚的禁令，而实行族内通婚制度。久而久之，在一些黑人中，形成了类似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的工匠等级群体。如在班巴拉人社会里，存在着铁匠、织工、木工、皮革工、说唱艺人五个等级。

非洲黑人技术也有其缺陷。在任何一个黑人传统社会，都没有学会使用轮子，都没有使用犁耕，都不会烧砖制瓦。这些缺陷都给非洲黑人传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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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走向未来的非洲黑人文明

第十一章 殖民统治时期黑人文明的抗争

一、殖民侵略、殖民统治与黑人文明

（一）对非洲黑人文明的摧残

欧洲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后，资本原始积累推动西方殖民者积极对外进行殖民渗透和殖民侵略。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率军入侵摩洛哥，占领休达城，此举揭开了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活动的序幕。随着达·伽马开辟新航路，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活动的范围也大大扩展，非洲沿海地区（含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相继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扰。16世纪初至19世纪后半叶，西方在非洲殖民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奴隶贸易。西方奴隶贩子在非洲猎取黑人，然后把他（她）们作为奴隶运往美洲或其他殖民地。

长达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对非洲而言，无疑是一场大浩劫，它使传统的非洲黑人文明受到严重摧残：

第一，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了大量人口。目前学术界对具体数字的估计尚不一致。著名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了一亿人口，而在1978年海地太子港由联合国召开的关于奴隶贸易的专家会议上，有人提出的数字为2.1亿。
 
[1]

 尽管学者们得出的结论还有很大差距，但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大量人口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众所周知，人是创造文明的主体，也是继承和实施文明的主体，如果没有人，传统文明既无法继承，也无法创造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人口大量丧失使非洲黑人文明在发展进程中失去了大量的继承人和创造者，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二，奴隶贸易污染了非洲社会环境。在奴隶贸易恶浪中，各地都出现了猎奴战争，每次战争使不少人被杀，“或死于随后的伤病和饥饿，村庄被焚毁，妇女、儿童被作为奴隶掠走。”“几天前还是繁华的村庄，村外谷物遍野，现在却毁于一炬，妇女、儿童和老人被烧成半截的尸体比比皆是”。
 
[2]

 为逃离厄运，许多地区的居民白日躲进丛林和湖泊，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被打乱，大量田园荒芜，许多古老的工艺失传，传统的黑人文明受到极大破坏。以昔日艺术繁荣的文明古国贝宁为例，其传统文明在连续不断的猎奴战争中已毁灭无存了。

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西方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业革命引起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工业资本实力急剧膨胀，它排斥商业资本，成为社会统治力量。在经济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于是，产品和原料的供需要求都大大突破了本国市场的容量。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成为西方工业资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当时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大门纷纷被西方列强敲开，惟独非洲90%左右的内陆地区尚没有被西方所占领，非洲自然成为西方争夺的目标。然而，西方要占领非洲，必须解决两大难题，其一，奴隶贸易使非洲社会动荡不安；其二，西方对非洲内陆还毫无了解（因为奴隶贸易期间西方殖民者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沿海地区）。为此，代表工业资本利益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了“通商、传教、文明和殖民”的方案，被称为“四C连祷词”。
 
[3]

 所谓通商，即以合法贸易取代奴隶贸易，其实质是西方在自由贸易旗号下，向非洲倾销其工业产品，掠夺当地原料，从而摧毁非洲社会传统的经济结构，把非洲纳入西方经济附庸的轨道。所谓传教，即以传播基督福音为形式，瓦解非洲人民传统的宗教信仰，一位西方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皈依基督教，对非洲人而言，意味着放弃传统的服式、权力、社会组织、文化、婚姻、医学等。……其后果是使黑人从内心产生自卑感。”
 
[4]

 所谓文明，即把西方文明模式强行输入非洲，西方污蔑非洲传统文明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必须“尽快加以根除”，
 
[5]

 其办法是通过宣传、办学和办医院等手段，对非洲居民进行奴化教育。殖民，这是四C连祷词中的关键词，通商、传教、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使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成为西方的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生产基地。

在四C连祷词的推动下，昔日大肆贩卖奴隶的西方国家先后打出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旗号，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内陆探险和传教活动也接踵展开。探险队、传教士和殖民者纷纷进入非洲内陆，他们的活动使西方基本探明了非洲内陆的地理概况、气候、人口、物产等情况。

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列强加快了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步伐。1884—1885年，英、法、德、比等国在柏林召开会议，会上确认了瓜分非洲的原则。柏林会议后，西方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20世纪初，非洲基本上被瓜分完毕，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沦为西方殖民地。

西方对非洲大举入侵和占领，对传统的非洲黑人文明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如果说奴隶贸易是对非洲黑人文明的初次冲击的话，那么初次冲击还限于局部地区，其力度也不是最强的。然而，19世纪末西方的入侵和占领，其涉及范围要广得多，其力度要强得多，它不但遏制了非洲黑人文明的发展，甚至连其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

第一，西方野蛮的殖民侵略，对非洲各族人民的生存构成极大威胁。

西方殖民入侵激起了非洲各族人民的反抗，各地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列强为镇压起义，穷兵黩武，以极其残酷和野蛮的手段进行镇压，仅1891—1905年间，德国在坦噶尼喀采取的军事行动就达73次之多；在乌干达，1903—1911年间，英军出动达17次。西方殖民军无所不用其极，德国殖民者彼得斯公开叫嚣，对非洲反抗者，“应洗劫其村庄，焚毁其房屋，把不能烧毁的物品都捣成碎片。”
 
[6]

 西方殖民军的暴行使大批非洲居民生灵涂炭，1902年，英军在东非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就屠杀吉库尤人1500名，德军在镇压马及马及起义时，实行惨无人道的“焦土政策”，丧生于殖民军屠刀之下及死于随后发生的饥荒中的人数，竟达25—30万人。原先生活在尼亚萨湖一带的潘格瓦族共3万多人，在德军暴行下，该族幸存者仅1000—1500人。
 
[7]

 人口大量遭害，生活环境遭破坏，连生存机会都随时可能受到剥夺，传统文明的存在和发展自然难上加难。

第二，西方殖民当局在非洲强行推行和传播西方文明，非洲黑人文明因此受到排斥，其主流地位日趋丧失。

西方列强占领非洲后，把西方制度、文化、价值观都带入当地，并强制推广。传统的非洲社会政治制度或者被取缔，或者已名存实亡。西方宗主国在非洲殖民地采用两种统治方式，其一为直接统治制度，即废黜非洲原有统治者，抛弃原有权力机构，由西方官员直接管理政府所有机构。其二为间接统治制度，即原有统治者或权力机构在名义上和形式上被保留下来，但却丧失了昔日的独立地位，而成为西方驻节长官的附属者。因此，无论是直接统治制度还是间接统治制度，其实质都是西方殖民当局控制了殖民地的最高权力，而权力运作的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攫取殖民利益。在这种殖民统治制度下，非洲各民族利益已被置于次要地位，因此非洲各族的发展已失去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在经济上，由于西方殖民政策的作用，非洲各地传统的民族经济受到摧残。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在西方产品冲击下，逐步萎缩或消失，非洲经济向殖民地经济演进。各地形成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结构，成为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传统民族经济的萎缩，使非洲黑人文明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日益变窄。

在文化上，西方殖民当局无视非洲传统文化（包括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等）。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和稳固，西方文化向非洲各地和各个方面大举渗透。许多殖民国家推行形式不同的同化政策，企图以宗主国文化取代殖民地的黑人文化，强迫非洲居民接受西方文化，传教士打着传播基督福音的旗号，足迹由沿海深入内陆，他们建立传教站，创办教会学校和医院。在西方文化的压迫下，非洲传统文化受到挤压，生存空间日益缩小。

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对非洲黑人文明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有识之士指出：西方的行动，看上去“不过是一项军事和经济的冒险事业”，但它对非洲人民而言，是“一场确确实实的极大变革，它推翻了整个古代的各种信仰和思想，以及古老的生活方式。它使整个民族面临突然的变化”。
 
[8]

 毫无疑问，民族独立与否直接影响该民族传统文明的存在与发展，丧失了独立，意味着民族传统文明也丧失了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非洲的史实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同化与反同化

西方列强占领非洲后，采用不同形式和方法，对非洲殖民地实行同化政策，其目的是用西方文明吞噬非洲黑人文明，以此腐蚀和瓦解非洲各族人民的反抗，并培养他们对殖民统治的认同。

法国大弹“壮大法兰西民族”的同化论调，鼓吹法国人创造的文明是世界最优秀的文明，因此法国人有责任发扬光大法兰西文明，并把它扩展到全球各地，并主张法属殖民地应该接受法兰西文明，与法国在政治、经济上完全保持一致。其途径是非洲土著接受法国式教育，从中获得法兰西文化，最终自然同化成法国公民。
 
[9]

 在法属非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强制推行使用法语和法国生活方式，并声称土著居民接受了法语和法国生活方式后，便可成为法国公民，便可享受法国公民的所有权利。

葡萄牙同样奉行同化政策。葡殖民当局认为其非洲殖民地是葡领土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海外省。由此推断，非洲殖民地也必须推行卢西塔西尼文明。早在1761年和1763年，葡王室就颁布法令，规定莫桑比克人一旦接受基督教文明，就可获得选举权，可以享受平等的权利。

英德等国虽不像法葡那样赤裸裸喊出同化二字，但对非洲居民实施同化，却始终是其殖民统治的目标之一。德国在其殖民地实行军事专制统治，非洲居民对此必须无条件服从，稍有不满者，立即会受到惩罚。殖民当局还专门设立了所谓的“感化营”，以处置反德的居民。

同化政策名义上通过接受西方文明，让非洲居民获得宗主国的公民权，但这只是一颗烟幕弹而已，在法属殖民地，根据1912年颁布的《入籍法》，只有担任公职10年、拥有财产、受法国教育或服军役获奖者，才可获得法国公民权。但到1918年，法属殖民地居民中取得法国公民权的非洲人仅占当地人口的千分之一弱。俾斯麦不无讥讽地说：“法国殖民地是没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
 
[10]

 在葡属殖民地，一战后殖民当局把非洲居民分成“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文明人”有资格获得葡公民权，成为“文明人”的条件是，精通葡文、信奉基督教、有足够收入并按时纳税、曾在葡军服役、放弃原有的非洲人习俗、采用葡生活方式，这些条件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有可能成为“文明人”者在当地居民中微乎其微。

西方列强推行的同化政策遭到非洲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击。接受同化，意味着丧失各民族的传统文明，意味着丧失民族的独立地位，其最终结局必然是民族的衰亡。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阿贾布指出：“欧洲冲击的最根本方面是丧失主权，……一个民族一旦丧失他们的主权，他们将被迫接受别种文化。”
 
[11]

 从这个角度讲，反同化的斗争首先是与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紧密相连，互不可分的。

反同化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反殖民入侵与统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从西方入侵的最初一刻起就爆发了。仅以东非地区为例：

沿海地区

1888年，阿布希里反德起义；

1889年，伯瓦纳·赫里抗德斗争；

1894年，奥马里反德斗争；

1898年，马图姆比人抗税斗争；

北部地区

1892年，查加族酋长曼基·西纳发动武装起义；

1898年，梅鲁族抗德斗争；

西部地区

1891—1893年，尼亚姆维齐族酋长伊西凯发动起义；

1893年，戈戈族反德斗争；

南部地区

1890年，尧族酋长马钦巴反德斗争；

1891—1898年，赫赫族酋长姆克瓦瓦领导抗德斗争；

1905—1907年，席卷坦噶尼喀的马及马及起义。

除东非之外，非洲其他地区的反殖斗争也汹涌澎湃，如几内亚萨摩利·杜尔领导的反法斗争和祖鲁人的抗英斗争等。

值得提出的是，非洲各族人民反殖斗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高举传统文明的旗帜，并以此对抗西方文明。在传统文明中，宗教是最常用的，这大约与宗教在非洲传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有关。非洲传统宗教实质上代表了非洲居民的一种世界观，代表了他们对世界、宇宙和世俗社会的种种看法，因此它是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重要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在非洲，传统宗教的作用超乎寻常，它无所不在，它规范人的行为，它凝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并规定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构成。西方占领非洲后，无论是殖民官员或传教士，都企图削弱或取消非洲传统宗教。在黄金海岸，英国当局对传统宗教习俗采取敌视态度，并废除了其中一些习俗，当局禁止对一些传统神的崇拜及其仪式，如取缔对阿基姆·斯托库的保护神卡塔韦雷的崇拜。在德属殖民地，也发生类似事件，传统宗教的祭司遭监禁后被处决。西方殖民当局还通过禁止非洲巫术的法令来打击传统宗教，在乌干达，英国当局不断通过此类法令，对巫术的惩罚不断加重，监禁期由一年增为五年。对于西方的进攻，许多非洲居民继续保持对传统宗教的信仰，并经常公开或秘密举行宗教活动，在更多情况下，为了抗击西方的统治，非洲居民高举传统宗教的大旗，以此号召民众，发动民众，与西方殖民者作直接的武装斗争。在苏丹马赫迪起义中，马赫迪公开宣布其宗旨是“清除异教及其邪说”。索马里反帝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桑号召其同胞赶走“异教徒”，进行圣战。在马及马及起义中，起义领导人金吉基蒂勒·恩格瓦勒自称是上帝的使者，带来了圣水，人们喝下圣水，便可刀枪不入，逢凶化吉，使德国人的子弹失去杀伤力。在各地起义中，起义者在战斗前照例举行传统仪式，莫西人国王在与法军开战前，向土地神奉献祭品（一只黑公鸡、黑公羊、黑驴和一名黑人奴隶），祈求土地神助他获胜。

反抗同化政策的斗争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传教士的活动，非洲居民十分反感，长期在非洲从事传教活动的英国传教士利文斯顿曾感叹道：“对于传教活动，我没什么可讲的。土著居民对于基督福音不但没有丝毫热爱之心，反而表现出憎恨和恐惧……似乎他们如不严加防范，基督福音就会诱使他们堕落，就会破坏他们深深热爱的传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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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少地区，非洲居民阻止布道者主持礼拜仪式，袭击教会学校，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刺杀西方传教士的事件。

同化与反同化的斗争贯穿于殖民统治的全过程。由于对待同化政策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因此反同化的斗争显得十分激烈。在反同化斗争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非洲人民坚持和捍卫传统文明，以传统文明抵制和反击西方殖民文化。尽管西方竭力推行同化政策，但在非洲人民顽强抵制下，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洲传统的黑人文明的顽强生命力。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土著基督教的兴起

随着西方殖民势力进入非洲，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也随之渗入非洲大陆。

早在15世纪，葡萄牙传教士来到非洲，在冈比亚、黄金海岸和刚果、安哥拉等地活动。17世纪，荷兰传教士进入开普殖民地。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在非洲的传教活动规模有限，成效不大。至18世纪，传教活动一度近于销声匿迹。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对非洲的传教活动再次高涨，其规模和范围也日益扩大。基督教新老教派纷纷成立传教组织，诸如伦敦宣教会、英国行教会、浸礼会传教会和白衣神父会等，积极派遣传教士进入非洲活动。

在西非，英国在塞拉利昂建立黑人遣返地后，1806年英国行教会便向当地派出传教团。为了培养非洲籍教士，他们开办了福拉湾学院，1852年成立了塞拉利昂教区。至1850年，英国行教会的活动已扩展到拉各斯等地，1864年又成立了尼日尔教区。英国浸礼会传教会于1841年向斐南多波岛派出传教士，不久又进入喀麦隆。巴塞尔传教会于1828年开始在黄金海岸活动；1847年，不来梅教会的传教士也加入了传教行列；美国于1882年向利比里亚遣返黑人后，美国浸礼会和卫理公会传教团先后派出黑人传教士去当地活动。美国传教士以利比里亚为西非的传教基地，以后陆续进入加蓬和尼日利亚。

首先进入东非活动的传教士是英国行教会派出的德国籍传教士克拉普夫和雷布曼，他俩于1846年在蒙巴萨附近建立了东非第一个传教站，并逐步向内陆推进。1861年，大学中非传教团进入希雷河流域，不久因当地条件艰苦而撤往桑给巴尔。1867年，该传教团再次进入内陆，在坦噶的后部山区设立传教站。在东非活动的还有圣神会、伦敦宣教会和卫理公会传教团。

在南非，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伦敦宣教会于1799年派遣传教士进入当地活动。19世纪20年代，他们向内陆推进，活动扩展至贝专纳和马塔贝莱人地区；40年代，传教士们越过卡拉哈里沙漠，向北进入赞比西河北岸的巴罗策兰。在南部非洲的巴苏陀兰和纳米比亚有法国传教士和德国传教士的活动。

西方传教活动自18世纪末起，发展十分迅速，至1830年，已有近150名西方传教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活动。19世纪末，各类教会在非洲的工作人员增至8000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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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殖民统治的确立，为西方的传教活动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从本质上讲，西方的传教活动与殖民统治是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早期传教活动为日后殖民统治准备了重要条件，而殖民统治又为传教活动提供了支持和保护。殖民统治时期，西方传教活动取得一定的进展，非洲各地成立了不少基督教团体，皈依基督教的非洲居民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增加。与传教相呼应的是创办教会学校的活动，其规模更大，在殖民地时期，有人估计约90%的学校由传教士和教会开办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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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学校实际上就是教会。对此，一位传教士也指出，开办学校应该是传教士和教会的主要任务。学校与教会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非洲居民正是在学校里接触和接受了基督教。

基督教在殖民统治时期虽有一定的发展和传播，但受到的阻力也是巨大的。究其原因，传教士和殖民当局对非洲黑人文明和传统宗教所持的否定和排斥态度，激起了非洲居民的极大反感和反抗，在这种形势下，随着基督教的传播，非洲兴起了土著基督教。

非洲土著基督教的产生，实际上是非洲居民与西方文明对抗的产物。基督教大举进入非洲后，一部分非洲居民坚决抵制和排斥，但也有一部分居民接受基督教教义，成为基督教徒。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非洲基督教徒感到基督教义不完全适合非洲人，而且西方传教士一概排斥非洲传统文明的态度也日益引起他们的不满；加之《圣经》被翻译成非洲语言后，非洲居民可以直接阅读《圣经》，这样，他们可以从非洲人的视角来理解《圣经》。于是，一些非洲基督教徒十分自然地把一些非洲传统观念融入基督教，其程度甚至超越了西方传教士和教会所允许的范围。在这种基础之上形成的非洲土著基督教会，不是西方基督教会的版式，恰恰相反，它是对西方基督教会的一种摆脱，是一种带有非洲传统色彩的基督教。

非洲土著基督教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在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上，它与西方传教士或教会已有很大区别，土著基督教把非洲传统宗教的一些内容吸收进来，使基督教义与传统非洲居民的价值观出现了相容性。例如，西方传教士一直对非洲传统宗教中的巫术、妖术之类的观念予以断然的批驳，但土著基督教则认为，《圣经》中也承认世上有精灵和妖怪、天使和神的存在，因此这与非洲人传统观念中的巫术和妖术的存在是一致的。由此推断，如果否定巫术和妖术，那么实际上也同样否定了上帝的神力。其二，土著基督教会在组织上逐渐摆脱了西方教会的控制，发展成独立的教会。1883年建立的“滕布教会”就是脱离卫理公会后成立的第一个非洲独立教会，这类教会此后不断出现，如“埃塞俄比亚教会”（也称“黑人教会”）于1892年在南非成立，1921年在比属刚果成立了“耶稣基督之乡教会”等。土著基督教会脱离西方教会控制后，对西方殖民统治经常进行公开的抨击，如在尼亚萨兰建立的“天佑勤奋传道会”，公开攻击英国殖民地的税制和征兵制，并在1915年发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

非洲土著基督教会的出现，再一次告诉我们，非洲黑人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西方文化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为后盾，但它始终无法吞噬非洲黑人文明。土著基督教融合了西方文明与非洲黑人文明，后者在前者外壳的保护下，巧妙地生存下来，并继续得以发展。

（四）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共生物。种族主义以人的肤色为标准，人为地把人分成不同等级，白种人为统治者，处于社会上层，他们享有各种特权；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一律被剥夺了各种权利，成为被统治者，被压在社会底层。种族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西方列强为维护其殖民利益，为使殖民地居民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为攫取最大的殖民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统治手段。

歧视黑人的理论，早在奴隶贸易期间已开始出现。为了替罪恶的贩卖人类血肉的行为辩解，一些欧洲殖民者炮制了“黑人是天生低人一等”的谬论，德国生理学家托马斯·舍梅林胡说什么非洲黑人生性适于充当奴隶，因为他们能够逆来顺受。荷兰医生凯帕及其门徒怀特也煞有介事宣称，欧洲白人在身体和智力上都比非洲黑人高出一等。

如果说奴隶贸易时期种族主义还处于萌发阶段的话，那么西方占领非洲后，种族主义迅速膨胀，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成为非洲的普遍现象。为使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合法化，西方殖民者煞费心机，炮制种族主义理论。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南非，布尔人（荷兰殖民者的后裔）鼓吹白人至上，宣扬黑人是劣等种族，甚至荒唐地宣称黑人没有灵魂。布尔人从加尔文教（基督教新教中一个派别）义中搬出了“先定论”。先定论宣称，上帝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两类。选民是上帝经过精心挑选的人，他们理应成为统治者，理应发财致富，成为人上人；弃民则是被上帝抛弃的人，他们理应成为被统治者，理应受剥削和压迫，成为人下人。布尔人把先定论推而广之，声称每个民族和种族的命运同样如此，欧洲白人是上帝选民，应该成为统治者，非洲黑人是上帝弃民，应该受人统治，成为奴隶。借助这种荒谬的理论，布尔人标榜他们实行种族歧视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是天经地义的。

种族主义在非洲表现为：外来的白人具有一切特权（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而非洲黑人在自己的故乡却被剥夺一切权利，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生活中倍受歧视。种族主义在非洲殖民地普遍存在，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在一些地区，虽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但在社会各领域随时随处可见。在南部非洲，尤其在南非，种族主义已逐渐演化为一整套制度，且十分系统和完善。

在南非，早在19世纪初，开普殖民地的法律就正式规定居民分为两类，一类为欧洲人，可享受各种权利；另一类为奴隶（即非洲黑人）。这是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开端。一般而言，种族主义在白人移民人数较多的非洲殖民地表现得更为强烈。在一战前夕，这类殖民地包括南非、南罗得西亚、肯尼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等，一战后，这些地区的殖民当局都加大种族主义统治的力度，通过立法，通过颁布和实现各类种族主义制度，全面推行和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各地种族主义法令和制度大同小异。我们可以南非为例，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后，南非白人当局颁布了数以百计的种族主义法令，把种族主义制度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种族主义制度下，黑人政治权利丧失殆尽，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没有言论和集会权利，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在经济上，黑人世代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土地，也大部分被白人所占领。南非当局颁布的保留地制度规定，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仅占有全国土地的13%左右，而少量白人却占有土地的87%，黑人占有的土地地处边远，土质贫瘠，黑人居民无法以此为生。在工业部门，法律明文规定黑人不得从事技术性工作，而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黑人与白人干同样的工作，其工资却相差几倍至十余倍之多。在社会生活领域，黑人更是处处受到歧视。黑人不得随意流动，凡外出者必须携带各类证件六十多种，缺少一种，便会被监禁或罚款。黑人不得组织自己的社团，其中包括工会，违者立即遭到镇压。黑人儿童无法得到与白人儿童同样的教育，在医疗保健、住房、社会福利等方面，黑人的处境也十分糟糕。黑人得病后难以得到治疗，在南非只有数座专为黑人开设的教会医院，这类医院设备差，医务人员少，因此黑人实际上无法享受医疗服务，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的民族。

种族主义从根本上否定和贬低黑人文明，人为阻断非洲黑人的文明发展进程。因此，种族主义从出笼之初起，就遭到非洲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早期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主要与反对奴隶贸易、反对殖民入侵联系在一起。在奴隶贸易时期，恩东哥国王及其继承人恩津加为反对葡萄牙人，坚持斗争达八十余年；在刚果，被称为“圣女贞德”式的女英雄金帕·维塔建立了黑人自己的宗教“安东尼教派”，着力唤起黑人自豪感，她虽惨遭西方传教士的毒手，被活活烧死，但她领导的斗争却在非洲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篇章。在反西方殖民入侵时期，此类斗争更是数不胜数，以南部非洲为例，祖鲁国王丁干因反对布尔人入侵而爆发的“血河之役”成为非洲人民抗击种族主义统治的光辉典范，数以千计的祖鲁战士为抗击布尔种族主义者血洒疆场，因此科马河的河水为壮士鲜血所染红。血河之役发生于1838年12月16日，这个日子后来成为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纪念日（亦称“丁干日”）。

西方殖民统治确立后，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与反殖民统治的斗争融为一体。在南部非洲，由于种族主义已成为西方殖民统治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当地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更加鲜明和激烈。南部非洲反种族主义斗争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南部非洲的黑人为反种族主义，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南非黑人于1912年1月8日成立了“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改名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该组织号召南非人民不分部族团结起来，共同行动，维护黑人的权利和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后，一直担负着领导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重任，成为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的中坚力量。在西南非洲，当地黑人成立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黑人成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些组织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参加反种族主义斗争的社会成员日益广泛，斗争形式更加多样。如果说早期反种族主义斗争主要由黑人上层参加，那么二战后，参加的成员日益广泛，反种族主义斗争已深入社会各阶层。非洲各族人民，不分职业、部族、性别和年龄，都积极投入，斗争声势不断壮大。随着斗争的深化，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既有合法斗争，也有地下斗争，既有和平方式，也有武装斗争。

南部非洲（尤其是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斗争是非洲大陆同类斗争的缩影，因反对种族主义而遭残酷镇压的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1976年的索韦托惨案，就是这一斗争的典型。它反映了非洲各族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坚定决心，并最终在1994年取得胜利，组成了以曼德拉为首的新南非政府。

（五）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变迁

在西方占领非洲殖民地的初期，西方宗主国在其非洲殖民地一般都采用直接统治制度。所谓直接统治制度，如上文所述，就是废黜各国原有的传统统治者，撤消原有的权力机构，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整套按欧洲人意图设立的权力机构，并由欧洲人直接主持各级权力机构，对于少数俯首称臣的非洲人，只是安排一些办事员之类的低级职务。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在其殖民地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统治制度。

随着殖民统治的逐步扩大，殖民当局在实施直接统治制度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其一，西方列强在很短时间内占领了面积如此广大的殖民地（英属非洲殖民地面积比宗主国大37倍，法国殖民地比本国大18.8倍，德国大6.8倍，意大利大7.9倍，比利时大77倍，葡萄牙大20倍），按直接统治制度办理，西方必须派遣大量殖民官员赴各殖民地，然而，西方不但无力组织和派遣数量庞大的殖民官员，而且在财政上也力不从心。其二，非洲殖民地土地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由于西方殖民者缺乏对非洲各地的了解，加之非洲各族人民对殖民当局的敌对情绪，西方殖民官员往往四处碰壁，使直接统治制度难以有效运作。在这种形势下，间接统治制度应运而生了。

所谓间接统治制度，就是在名义上和形式上把非洲各地原有的统治者和权力机构保存下来，但这些机构和领导人在实际上已丧失了昔日的权力，他们听命于宗主国派出的驻节长官，执行殖民当局的指令，成为西方殖民当局的办事机构和下级官员。不难看出，间接统治制度是在“间接统治之下实行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制度相比，它在形式上保留了传统领导人和机构，并让他们与当地群众打交道，不但可以缓和殖民地人民的对抗情绪，而且由于传统领导人熟悉当地情况，也更有利于殖民当局的统治。

间接统治制度曾为英国在印度殖民地推行，在印度工作过的英国殖民者卢加德来到非洲后，首先在乌干达试行间接统治制度。他调往北尼日利亚后，随即把这一制度引入当地。卢加德认为，殖民统治要获得成功，殖民地的各种机构体制和统治方法都必须深深扎根在非洲居民的传统和成见之中。卢加德在尼日利亚不仅保留了土著政权，而且还保留了土著税收和土著法院。间接统治制度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于是，西方各国纷纷效仿，加以推广。

在间接统治制度之下，宗主国派出的驻节长官掌握了殖民地的最高权力，他是宗主国君主或总统的代表，驻节长官领导殖民地各级官员，行使包括军事、外交、税收、立法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非洲社会的一些传统机构依然存在，如土著酋长、土著法庭等，但由于失去了独立行使职能的条件，因此只能在殖民当局规定的范围内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的酋长，在非洲传统体制中，酋长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在部落成员中具有令人生畏的权威，他具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间接统治制度无法离开酋长，正如法国殖民官员罗贝尔·德拉维涅所指出：“任何殖民化都少不了土著政策，任何土著人政策都少不了对领土的控制，任何领土控制都少不了殖民政权同当地居民之间发挥联系作用的本地酋长。”
 
[15]

 酋长是殖民当局与居民之间的桥梁，殖民当局一般都保留酋长这一职务，并成立以酋长为核心的土著政权。对于听话和愿意合作的传统酋长，殖民当局保留他们的原有地位；对于怀有敌意者，殖民当局予以撤职，并任命忠于当局的人担任新酋长；在以往没有传统酋长的地区，殖民当局甚至专门增设酋长一职。例如，在尼日利亚的伊博地区，卢加德推行委任酋长制，授予有影响的族长以委任状，让其行使统治人民的权力。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酋长与非洲传统社会中的酋长已不可同日而语，他失去了往日的最高和决策的权力和职能，成为殖民当局的下级官员，他必须执行殖民当局的命令，承担征税、摊派公益劳动、维护治安和公共卫生、防止传染病、维修道路、保护森林和为当局征购农副产品等日常工作。

间接统治制度也保留了原有的土著司法机构，但土著法院只是作为初等法院，土著法院由酋长和各族上层人物组成，法院负责人由殖民当局任命，殖民当局对土著法院活动进行严格监督，驻节长官可随时查阅审判记录，甚至可以延缓、削减乃至修改法院的判决。土著法院只审理当地居民的诉讼，凡判处死刑，须经驻节长官批准方可有效。

为维持间接统治制度的运用，殖民当局允许土著政权向居民征收一些税款（有人称之为“酋长钱”），以建立土著金库。土著金库每年要编制收支预算，报当局批准。土著金库的支出主要用于酋长及有关工作人员的薪金、地方教育及卫生交通等费用。

间接统治制度保留了非洲传统政治制度的躯壳，而更换了其内涵，以酋长为核心的土著政权、土著金库和土著法院成为殖民当局统治的工具。间接统治制度保留了原来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等社会单位，保留了非洲的封建制度及奴隶制残余，这使非洲落后的部落主义、地方主义和封建主义得以延续，它对非洲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六）殖民大撤退留下的遗毒

西方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如以19世纪80年代算起的话，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百年左右的殖民统治，给非洲留下的遗毒是多方面的，它至今仍在影响着非洲国家。

马克思在论印度时曾提出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16]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双重历史使命学说，不仅适用于亚洲，同样也适用于非洲。但是，在热带非洲殖民主义对旧社会的“破坏作用”很微弱，同时完成“建设性使命”也很微弱。
 
[17]



当殖民主义已经退出和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时，借助逆向考察法，“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
 
[18]

 ，可以发现，殖民时代历史的某些积极作用正逐步表现出来，殖民历史中的消极成分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暴露得更充分了。这里将侧重分析殖民主义统治对非洲黑人社会所留下的遗毒。

还应当指出：不仅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留下了大量遗毒，而且西方国家在以50年代至90年代的大撤退时期，从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还玩弄了一些手脚，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尽可能长久地留在自己的附庸国地位，例如为新独立的国家制定一部宪法，留下一支军队，拉上一个新政权的反对派，保留在经济领域的一些特权，如此等等。

殖民统治本应摧毁非洲传统的统治结构。传统非洲社会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者生产自身生活必需品，多余产品也参加交换，但后者居于次要地位，在产品中所占比重十分有限。非洲沦为殖民地后，自然经济在沿海地区趋于瓦解，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再主要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而是运往宗主国或世界市场，因此，非洲经济更多被卷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扮演外围——附庸的角色。此外，产品品种发生变化，传统经济中多元产品的结构不复存在，生产者主要生产单一品种，这些品种（如棉花）绝大部分是宗主国所需的原料，即单一种植结构。生产结构的变化导致传统经济中的长途贸易（含国际贸易或国内贸易）中断，各地区商业往来日益减少。但是，在广袤的非洲内陆，“廉价商品重炮”的威力衰减，其破坏性作用减弱。这与宗主国商品对非洲农村经济的侵蚀过程异常缓慢有关。如法属西非仅1/12土地生产了法属热带非洲80%—90%的出口经济作物，9/10的土地几乎不生产出口经济作物。这些广大的内地农村仍然保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据联合国文件报告，直至20世纪50年代，热带非洲“农业经济中主要部分即大约70%的已耕地和大约60%的劳动力仍然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
 
[19]

 因此，就整体而言，村社及其残余的广泛存在是黑非洲农村社会结构的共同点。

殖民主义对黑非洲的民族手工业摧残最厉害，对工商业发展所施加的限制最严厉。在殖民统治之前，传统非洲社会业已形成了一些工业和手工业，它们可以生产建筑材料、肥皂、串珠、铁制工具、陶器和布匹等，在殖民统治下，传统工业和手工业几乎全军覆没，非洲的技术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传统工艺失传。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作为外围的非洲，只允许生产一种或两种初级产品，即使对这一二种初级产品的加工也不允许存在。1932年，坦噶尼喀准备建立一家制绳厂，对西尔沙麻进行加工，立即遭到伦敦制绳商的强烈反对，塞内加尔小农要在本土压制花生油也遭到法国制造商的反对。所以帝国主义在黑非洲殖民地的工业化上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宗主国管理非洲国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

前面已经指出，殖民主义政权从宗主国的利益出发，热衷于保留和利用非洲的传统社会结构，保存村社一部落组织。无论是法国的直接统治和英国的间接统治，都力图保持最基层一级的村社结构及其酋长等传统势力，使之成为宗主国政权的附庸。所以，在一百年左右的殖民统治时期，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是很有限的，各国各部落自然同化形成为现代民族的过程受到重重障碍。直至殖民统治结束时，非洲只有极少数国家形成了民族，而众多的族体尚处在向民族过渡之中。非洲的部落、部族以土地公有制和村社结构为其基础，靠强韧的血缘纽带维系。所以在独立以后，植根于传统社会的部族势力依然颇有力量。部族主义成了“历史的痼疾”，并与国家的军队和现代政党搅在一起，以部族为主体的政变层出不穷。仅已遂政变就有七十余次，未遂政变则不下二三百次。

国家最高一级的政权体制，黑非洲各国的殖民政权都是按照宗主国的模式建立的，即马克思所说的“欧洲式的专制”。当时，非洲人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既无发言权，更无决策权。殖民统治垮台后，非洲国家面临的状况是：传统的政治体制在殖民统治时期已经解体，适合非洲国情，具有非洲特色的体制又来不及建立。因此，在独立之初，许多非洲国家只得沿用殖民时代的体制和机构，或者搬用原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实践证明，这种政治体制是不适用于非洲的。这就是非洲时而一党制，时而多党制，时而军事政权，时而还政于民的原因之所在。寻找一个适合非洲国情的政治体制的难题至今仍摆在许多非洲国家面前。

殖民统治期间，传教士或殖民当局开办了一些学校，这类学校分布不均，数量也不足，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非洲人受教育的问题。而且这类学校都是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办学的，入学的学生毫无例外地接受欧式教育，学生学习宗主国语言，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于是，毕业的学生反而疏远了故乡的传统文化，成为欧化的非洲人。曾任黄金海岸总督的戈登·古吉斯伯格坦率承认，殖民地教育“把非洲人教育成为欧洲人，而不是让他们仍然成为非洲人”。
 
[20]

 殖民地的欧化教育培养出一批虽然掌握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但对祖国历史文化十分陌生的学生，其中少数人甚至对西方文化倍加赞赏、而对非洲文明持否定态度。这些人日后成为西方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成为非洲社会中亲西方势力的成员。

殖民统治也使非洲的民族语言受到冲击。在正常条件下，非洲的一些民族语言，如特维语、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完全有可能成为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东非地区的通用语言，然而，这种可能性被殖民统治扫荡一空。以斯瓦希里语为例，英国殖民官员曾明确表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建立持久有效的价值观念，进而实现渗透。这种渗透无论多么缓慢，但却能同国家一样长远牢固。从这一角度看，无论是斯瓦希里语、干达语或者别的土语，都不适于作为通用语言。”
 
[21]

 英国殖民部认为：英语“必将是未来的通用语。这一事实应该立即被纳入总政策和教育政策之中去”。
 
[22]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殖民地毫无例外地把宗主国语言作为殖民地官方语言加以强行推广，在殖民地各类机构和各级学校中，宗主国语言成为工作和教学语言。非洲的民族语言受到人为排斥，其发展受到限制。直至今天，西方语言仍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感情的标志，用西方语言来表达非洲居民的思想感情，这本身就是对非洲文化的一种扭曲和污辱。

殖民统治使非洲传统文明遭到歪曲和歧视。早期进入非洲的西方殖民者、传教士和探险家通常都认为非洲人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有些人公然声称：在欧洲人进入非洲之前，非洲人还没有历史。英国的非洲历史学家库普兰在其著作中写道：“非洲人的主体，即生活在撒哈拉与林波波河之间热带非洲的黑人……一直没有历史。在叙述不清的若干世纪里，他们一直处于野蛮状态……他们处于停滞状态，既不前进，也没有倒退。”
 
[23]

 基于这种认识，进入非洲的欧洲人对于非洲文化，诸如非洲音乐、艺术、舞蹈、宗教、婚姻及继承制度等，一概持否定和谴责态度。因此，一个非洲人如果被接纳进入基督教会，那么他不仅要接受洗礼，而且要改变原有的非洲姓名，放弃一切传统的非洲习俗，在一些地区甚至被禁止（或至少是不鼓励）穿非洲服装。在教会学校接受过欧式教育的非洲人如坚持穿非洲服装，就会被指责为“变成了土著”。“土著”成为一个贬义词，变成野蛮和愚昧的同义词。正是西方对非洲传统文明的歧视，助长了日后种族主义的猖獗。种族主义把黑人诬为“劣等种族”，只能充当奴隶。在一些殖民地，殖民当局颁布和实施种族主义法令，使非洲居民长期遭受非人待遇，这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消极影响，心理上消极影响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最终使他们形成自卑自贱的心态，并对未来和前途丧失信心。种族主义的消极作用不但在殖民地时期产生作用，即使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仍在产生负面影响。

还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在瓜分非洲时，全然不顾非洲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沿革和现状，人为划分国界，使许多民族群体人为地遭到割裂。一个民族被划为数个国家，如巴刚果人被分别划归安哥拉、比属刚果、法属刚果和加蓬；索马里人被划入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和吉布提。民族整体被分割，严重阻碍了民族的聚合和民族整体的发展，这不但造成了日后非洲国家的边境纠纷，也对各民族继承、发展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

非洲沦为殖民地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正是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文明程度得到显著提高，非洲由于丧失了主权，因而也失去了独立自主与世界交流的机会，失去了从世界文明宝库中吸取营养、发展非洲文明的机会。殖民统治使非洲落伍了。

总而言之，殖民统治剥夺了非洲人民自主发展的权利，外来的西方文化在非洲成为主流文化，而非洲传统文化则遭排斥，处于从属地位。殖民统治在本世纪虽然宣告结束，但殖民统治时期的遗毒不会立即消失，殖民统治时期的遗毒还会残留相当长的时间，它要腐烂发臭，污染非洲的社会环境。因此，彻底清除这种遗毒，是独立后非洲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二、非洲民族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发展

（一）欧式教育与非洲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欧式教育也进入非洲大陆。

西方传教士的办学活动，并非为了帮助非洲居民学习文化或提高人口素质，其真实目的有二，其一是通过办学，吸引非洲居民，以学校作为传教的舞台，宣传基督教，扩大教徒队伍，最终以基督教取代非洲传统宗教；其二，通过办学，培养一批非洲籍的教会工作人员和行政人员。由于当地居民熟悉本地的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因此由非洲人进入教会和统治机关工作，使基督教具有更大的号召力，使殖民统治行政更顺当。

早期传教士的办学规模不大，分布也不均衡，教会学校一般都是小学，如1860年在西非建立的最早的教会学校，清一色的都是小学。直至1876年，卫斯理教会的传教士才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建立了二所中学：姆范齐平中学和循道宗中学。在其他地区，建立中学或更高一级的学校的时间要更晚一些。

西方占领非洲后，殖民当局一般都支持或资助教会办学。殖民当局支持办学的目的与传教士并无本质区别，他们也希望通过办学为自己培养一批非洲籍的下级官员。

西方传教士的办学活动，揭开了欧式教育在非洲的序幕。在这些教会学校中，教育完全按欧洲模式进行，学生以欧洲（宗主国）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圣经》为主要教材，教学安排、教学方法和学校活动都以欧洲教会学校为样本，早期的教师主要是传教士。学校向学生灌输欧洲文化和价值观，鼓励学生远离非洲文化。为此，一位非洲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学校只是为了培养对殖民制度更有用的非洲人。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类学校的学生接受欧式教育后，他们熟悉欧洲文化，欣赏欧洲生活方式，甚至习惯用欧洲人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然而，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却显得陌生。

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初步稳固后，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办学活动。1930年，尼日利亚殖民当局把总收入4%的经费用于教育，法属殖民地则为7%。各殖民地都兴办了一批学校，以乌干达为例，1920年小学已有近400所。对于非洲居民而言，这类学校的数量仅是车薪杯水而已，但是，非洲学生人数毕竟有了增长。在英属非洲殖民地，由于殖民当局注意培养非洲知识分子，因此入学的非洲人更多些，如南罗得西亚，入学的非洲学生在105000人左右。

在殖民统治的中后期，殖民当局开始举办中、高等教育。二战后，开办的高等学校更多，这些学校培养了律师、官员和高级职员等专门人才。少数非洲学生还被送往宗主国深造。

西方殖民当局在非洲殖民地办学的本意是向非洲居民传播西方文化，从而拓宽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然而，其结果之一，是促成了非洲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非洲近代知识分子在非洲故乡出生和成长，他们熟悉故乡的风土人情民俗，他们在教会学校接受欧式教育，也了解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近代知识分子是非洲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思想文化冲撞和交融的特殊产物。非洲早期的知识分子与一般非洲居民相比，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较优裕，他们或在殖民政府机构中供职，或者担任教师、律师、医生和教士等工作，职业比较稳定，收入也较一般非洲居民丰厚。

近代非洲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往往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他们长期接受欧式教育，容易接受西方价值观，加之他们的工作较多与殖民当局发生各种联系，因此，他们在常规下对殖民当局持合作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具有较一般民众更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因肤色而只能担任下级官员，并常常受到欧洲人的歧视，因此，他们对殖民统治又抱有不满情绪。随着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非洲知识分子反殖和民族独立意识日益高涨，并必将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以布莱登为代表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

从根本上说，非洲的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是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的必然结果。非洲民族主义思潮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布莱登为代表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提出了“非洲个性”的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启蒙阶段，从20世纪初开始，以泛非主义和“非洲黑人精神”为代表，他们把独立和统一提上了日程。

早在奴隶贸易期间出笼的种族主义，以肤色为标准，把种族分为优劣。这种谬论的实质是为奴隶贸易开脱罪责。种族主义使黑人心灵受到创伤，然而严酷的现实也加深了非洲黑人对白人殖民者的仇恨，主客观形势推动了黑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觉醒。

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后，种族主义变本加厉。种族主义法令比比皆是，种族歧视随处可见。非洲居民在自己的故乡，竟成了毫无权利的人下人，来自千里之外的白人殖民者，却在非洲土地上作威作福。面对黑人民族的生存危机，非洲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民族的命运，并由此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强劲地推动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

非洲知识分子成为民族主义的先驱，非洲知识分子通过欧式教育，接触到西方文明，并从中了解到民族国家的观念和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然而，非洲现实生活和他们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们感到理论与实际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比如：他们在接受欧式教育后，根据人生而平等的理论满心希望与白人成为同事，但现实生活却告诉他们，与在同一殖民政府机构中工作、受过同等教育和训练、具有同样工作经验的欧洲人相比，他们的地位要低下得多，他们仅仅起陪衬的作用。他们日益感到，在非洲根本无自由平等可言。不满情绪由此而起，不断高涨。一位西方官员评论说：“受过欧式教育的非洲黑人抱怨自己只是‘工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些收入微薄、境遇十分悲惨的精英们，由于被赶出了自己土生土长的社会，同时却又没有被欧洲人社会所接纳，因此两头都受到冷遇。所有这些人都充满失望、不满和痛苦的情绪。事实将证明，忽略这种情绪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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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知识分子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面对自己同胞遭受的苦难，他们开始了反省和深思，并最终形成了反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出现了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其中有塞内加尔学者布瓦拉，西非史学家塞缪尔·约翰逊、西非民族主义先驱霍顿。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是布莱登。

布瓦拉通过收集口头传说和神话，从人种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塞内加尔历史，曾提出非洲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在不久的将来她将重新崛起。约翰逊经过20年的努力，写成了《约鲁巴史》，试图将约鲁巴的历史与古代埃及、中东和希腊进行比较，以找出约鲁巴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应有地位。霍顿认为，必须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目标，一旦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安全有保障，“独立的日子必将到来”，他在留英时，从未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感到苦恼，相反，他宣称：作为非洲人，“我热爱我的祖国”。
 
[25]



被称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1832—1912），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岛，是一位“纯血统黑人”。1850年5月，他赴美国学习神学，但因他是黑人而被拒于门外。1851年5月迁居利比里亚，先后担任过利比里亚政府的国务卿、驻英国大使及利比里亚学院院长等职，并主编西非第一家泛非刊物《黑人》。布莱登一生旗帜鲜明地反对种族歧视，反对西方殖民非洲的活动，积极倡导“非洲个性”和“非洲人的非洲”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布莱登指出，非洲黑人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圣经》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就是非洲黑人，而埃塞俄比亚则就是非洲大陆。黑人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比如，埃及文化源于非洲，金字塔边上的狮身人面像明显是根据非洲人或尼格罗人的面型创作的，因此，非洲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据此，布莱登大力提倡恢复和培养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他愤怒抨击种族主义，认为种族之间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彼此体质特征和道德方面有优劣之分，各种族有其各自特殊的素质和才智，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对于世界文明而言，他们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的。黑人种族是“精神种族”，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强调公共的、合作的精神。面对西方的同化政策，布莱登大声疾呼，要求非洲人切不可上当受骗。非洲人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然而，布莱登也并非一概排斥西方文化，他主张在保持非洲个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西方文化。为此，他建议成立一所西非大学，以避免当时流行于非洲的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的弊病。

布莱登是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他的思想言论反映了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一些共性：

第一，第一代民族主义者都把黑人视为一个整体，并具有自己的“非洲个性”。他们认为黑人作为整体不可分割，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全体黑人只有共同奋斗，才能维护黑人民族利益。黑人民族具有的鲜明的“非洲个性”表现为全体黑人有自身的同一性和共同一致的价值观，有自己的创造能力和成就，有自己的历史和未来。

第二，强调黑人应坚持自己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自己的自信心。第一代民族主义者都呼吁非洲同胞切不可抛弃自己的个性。“非洲个性”是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非洲多次遭劫难（如奴隶贸易等），但黑人每次都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因此，对黑人的个性要充满自信，只有如此才能培养黑人的自豪感，才能抵制白人的同化。

第三，反对西方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第一代民族主义者都强调发扬非洲传统文明，坚持走黑人民族自己的路。要抵制西方文明，认为欧式教育不适合黑人的智力文化因素。

第四，明显的两重性倾向。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大多受过欧式教育，西方文化给他们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这使他们在思想言论上表现出两重性。以布莱登为例，他既强调坚持非洲传统文明，却又不反对引进西方文明；他既认为非洲人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发展，但又对西方殖民统治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他赞成基督教义，却又欣赏非洲伊斯兰教的内在活力。

第一代民族主义者为宣传自己的思想而奔走呼号，报刊、书籍、小册子、请愿、抗议性迁居、罢工、联合抵制、投票箱、布道和清真寺都成为他们斗争的手段和阵地。其中，报刊的作用尤为突出，此类报刊有在非洲出版的，也有来自海外的；有日报、周报，也有双周刊和月刊。较有影响的有：1891年创刊的《拉各斯纪事周刊》、1900年创刊的《塞内加尔民主报》、1921年创刊的《拉各斯每日新闻》、1929年创刊的《非洲潜望镜》、1932年出刊的《法属西非》、《西非信使报》、《非洲晨邮报》和《黄金海岸时报》。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报刊直接用非洲语言出刊，如《阿凯德·埃科》和《达荷美之声》用约鲁巴语出版。

非洲第一代民族主义者是非洲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活动奠定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基础。

（三）第二代民族主义者——争取独立和统一

1900年，美国、西印度群岛和非洲三地的三十余名黑人知识分子在伦敦集会，会议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向白人世界证明黑人文明的存在，大会呼吁在“文明”国家中实行黑人的平等权利。这次大会宣告泛非主义的正式诞生。

所谓泛非主义，实质上就是黑人的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争取非洲的独立和统一。泛非主义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它是黑人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也是早期非洲民族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较早具有民族觉悟的黑人知识分子在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倡导和组织下，自1919—1927年间先后召开四次泛非大会，大会要求结束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所犯罪行，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给黑人以参政权，实现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平等。大会后开展了泛非大会运动，以此扩大泛非主义的影响。

与泛非主义运动相呼应，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巴黎留法黑人学生中出现“黑人精神”（Nëgritude，又译黑人性）运动。其表现形式是文学色彩多于政治色彩。其代表人物有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和塞内加尔的桑戈尔。1939年，塞泽尔发表长诗《还乡笔记》，第一次使用“黑人精神”一词，随后《黑人大学生》杂志借用过来，把“黑人精神”鼓吹成一种文化运动。他们又以《非洲存在》为阵地，从理论和创作上扩展“黑人精神”运动。1948年，桑戈尔把“黑人精神”作品结集推向世界文坛。1956年，第一次黑人作家和文化人会议在巴黎举行，桑戈尔作了《黑非洲文明的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了“黑人精神”，得到了著名黑人作家比拉戈、狄奥普等人的支持。

“黑人精神”运动通过文学的途径，宣传黑人的独立和统一。他们反对法国殖民者鼓吹的“同化”政策，主张剥去法国文化的外衣，还原黑人文明的固有面貌。桑戈尔在给“黑人精神”下定义时说：“黑人精神”是“黑人世界文化价值的总和，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这些作家直接描述了传统村社制度下的风俗、习惯，特别强调祖先精灵对发扬光大黑人文明传统的重要性。认为祖先精灵在冥冥中保佑着他们，抵制外来“同化”。狄奥普在《精灵》一诗中写道：“死者并未离开我们，他们在忽明忽灭的火中。他们在神圣的慈母的怀抱中。他们在初生婴儿的泪花中。”“黑人精神”文化运动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产物，也是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文化上反对“同化”，主张发扬传统黑人文明精神，在政治上必然反对殖民统治，主张独立和统一。由桑戈尔参与组建的“非洲民主联盟”，就明确提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主张。他也主张非洲统一，并认为在地区和文化基础上，将独立的非洲国家重新组成联邦，应是最可取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衰败以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泛非主义和泛非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非洲社会关系的变化，更使泛非主义发展具备了内部条件。二战后，非洲知识分子有了较大增长，这批知识分子（包括殖民地学校培养及从欧洲留学后回国的）接触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泛非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他们中不少人投入反殖斗争和反种族主义斗争，成为非洲第二代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势下，1945年10月15日—21日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查尔顿城召开了第五次泛非大会。第五次泛非大会是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大会。在大会筹备处，非洲第二代民族主义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恩克鲁玛（加纳）任组织秘书，亚伯拉罕（南非）任宣传秘书，肯雅塔（肯尼亚）任助理秘书。大会主要讨论了非洲问题，并制订了“积极的政治行动赢得解放”的纲领。在由恩克鲁玛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告殖民地人民书》中宣告：“我们重申，所有殖民地人民都享有掌握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所有的殖民地都一定要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或经济控制下解放出来，殖民地各族人民一定要有权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不受外国的约束。我们告诉殖民地各族人民，他们必须用他们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为这些目的而战斗。”“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为取得政权而斗争，是走向彻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解放的第一步，也是彻底解放的必要前提。”《告殖民地人民书》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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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泛非大会之后，恩克鲁玛两次前往巴黎，与法属西非的桑戈尔、乌费埃-博瓦尼等人联系，并促成了在伦敦召开两次西非会议。由于以独立和统一为核心的泛非主义集中体现了非洲民族主义的愿望和要求，因此，非洲第二代民族主义者几乎都是泛非主义者。第二代非洲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有：西非的阿齐克韦、恩克鲁玛、桑戈尔和塞古·杜尔；东非的尼雷尔、肯雅塔、奥博特；南部非洲的亚伯拉罕、恩科莫、卡翁达等。第二代非洲民族主义者继承了第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如视黑人为一个整体和泛非主义等，然而他们又发展了前辈们的思想，在对殖民主义本质的认识及非洲人民应经济自主的理论上，都体现出这一点。

第五次泛非大会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非洲国家独立的浪潮由北非奔向撒哈拉以南非洲。1952—1958年，利比亚、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和加纳、几内亚先后走上独立之路。为了保护胜利成果，为了继续推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1958年4月和12月，在阿克拉分别召开了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和第一次全非人民大会。会议地点选择在加纳的阿克拉，说明泛非运动的重心已由海外转入非洲本土。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讨论非洲统一问题，这本身也表明泛非主义或非洲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了完成非洲独立和进一步争取非洲的统一的新高度。

阿克拉会议后，非洲国家的独立如雨后春笋。在这种形势下，非洲统一作为泛非运动的目标，也加快了速度。1963年5月，31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正式宣布“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非统组织的成立使泛非运动以组织形式固定下来。非统组织以泛非主义思想为基础，通过每年一次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及其他运动，积极推动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支持尚没有独立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坚持“非洲人的非洲”，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内部事务，和平解决非洲国家之间的争端。非统组织已成为非洲大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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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非洲黑人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一、非洲黑人文明的特点

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人类文明是多式多样的，色彩纷呈，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但决不是互相消灭、互相排斥的。另一句是，人类文明的碰撞和交流是由局部走向整体，由地域走向全球的。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开始有了稀疏的交往和联系，因而各地的文明也就有了互相影响和交流的可能。

在古代中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了，交通工具发展了，人们的交往和联系渐趋密切，但那时仅限旧大陆（欧、亚、非），还不是世界性的。

15世纪末，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环球航行的实现，揭开了全球文明交流的序幕。

18世纪中叶，欧洲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火车、轮船相继问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全球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不再只是用本国原料从事生产，而是使用全球各地的，他们生产的产品不再只是供本国消费，而是倾销到世界各地。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于是奔走于全球，到处栖息，到处落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1]



19世纪70年代世界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世界使用电力代替蒸汽机。科学、技术像变魔术似的，发明了电话、电灯、电线电缆、电车、电影等等，生产力获得了又一次巨大的发展。电线电缆架设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光明，电话通到哪里，哪里就摆脱闭塞状态，世界日益联成一体，要分也分不开了，人类文明交流真正由地域走向了全球。

在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自由资本主义，开始了争霸和瓜分世界。到19世纪末，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因此，所谓世界联成一体，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几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世界上多数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

在世界逐步联成一体的300年间，人类文明的相互影响更加紧密，但依然色彩斑斓，就以非洲黑人文明来说吧，非洲黑人国家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而外，都沦为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殖民者推行同化政策、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制度，但非洲黑人文明并未被消灭，其原因何在呢？关键在于，每个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领土可以被占领，国家可以被灭亡，但各个民族文明的特性是不会消灭的。

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特性是什么呢？

第一，非洲黑人传统文明具有强烈的“非洲个性”，它是和多样性结合在一起的。

前文已提到，最早提出“非洲个性”的是西非民族主义思想先驱布莱登。1893年5月19日，他在弗里敦的一次题为《各族和学习》的讲演中，首次使用“非洲个性”（African personnality）这个词。
 
[2]

 布莱登提倡非洲个性，是为了反对当时日益猖獗的种族歧视，维护非洲黑人的尊严，保持黑人文明的传统精神，他说：“民族性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独特而有效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一个有影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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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登倡导的“非洲个性”和“黑人传统精神”，包括三个因素。一是非洲黑人的村社概念和非洲社会的和谐一致关系。他认为，传统的非洲社会有一个强固、稳定的家庭联合体、土地及其资源的村社所有制，即财产归村庄所有，土地上的产品公平地属于全体人民。因此，非洲传统社会中没有分裂成敌对集团的竞争，没有个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聚敛财富。二是非洲黑人同自然界广泛的和谐一致。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认为，非洲人住在露天，没有穿衣的负担，因而跟自然界保持着广泛一致。他说，与欧洲不同，非洲社会没有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区分，传统的部落宗教不仅设想有一个单一的神，而且通过自然崇拜，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是神的存在。

布莱登对传统非洲黑人文明特点的分析，除去他对村社制度和传统精神理想化的成分以外，我们可以把它精炼为两点，即集体主义精神和天（神）人合一思想。这种“非洲个性”在文学、音乐、舞蹈以及习俗各个方面都有体现。以歌舞为例。非洲歌舞一般在旷野（森林、草原等）进行，即使到现代，中非的“舞厅”依然坐落在伞形芒果丛中，在“舞厅”四周燃起篝火，随着鼓声“咚咚”，伴着唱歌，男男女女按着鼓点的节奏起舞。歌舞经常通宵达旦，跳得如痴如醉，大汗淋漓。节奏是非洲音乐的灵魂。词、曲、舞的结合是非洲音乐的传统。舞蹈从音乐和节奏结构中产生动力的感觉。音乐节奏结构的组成因素同舞蹈的基本动作融为一体。歌曲的主题歌颂自然、社会传统、信仰和日常生活。例如加纳的“恩扬美”（N’yonmo）一词，就是颂扬上苍和土地的。

人类——赋予大陆活力的主宰人

敬仰上苍之神。

大地供养着我们，

但上苍至高至尊。
 
[4]



节奏感，音乐和舞蹈的结合体现在非洲传统社会的群体性中以及与自然和谐一致的“非洲个性”中。

非洲黑人文明的一致性（非洲个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在音乐舞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音乐舞蹈的节奏感是靠乐器伴奏来体现的。鼓和木琴是两种最常见的乐器。

非洲鼓分布十分广泛。因为非洲鼓不仅用于伴奏，还用于传递信息，驱赶鸟兽等。但非洲鼓在制作和音阶上又有不同。就形状而言，在圆锥形、圆柱形、碗形、杯形和沙漏形。还有单面鼓和双面鼓之分。就其用途而言，可用于独奏、二重奏和三重奏。

木琴也是如此，木琴的运用分布在非洲黑人各地。但它可分作两种式样，一种是容器式木琴，分布在几内亚、尼日利亚、乍得、肯尼亚和中非共和国等地；一种是木框式木琴，下面吊着许多葫芦共鸣器，分布在西非、中非和东非的广阔区域。

在音乐中不仅音响多样化，而且音乐结构和节奏也有多样化。音乐节奏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均分节奏和加成节奏。均分节奏表现为时距规则划分的节奏；加成节奏在一种时距中把不同时值的音结合在一起。

总之，音乐舞蹈的统一传统提供了表达的多样性。这种多样化是由于对共同的（非洲个性）程式和习俗有不同的运用而产生的。

第二，非洲黑人传统文明是以大众文化（俗文化）为主体的文明。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都有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但非洲黑人传统文明是一种以通俗文明为主的文明。也就是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的传统文明，包括传统社会里的哲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教育、文学、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历史、经济和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医学等等是一代一代地言传身教相沿为习的，或者存在于深山老林的石雕之上，古代遗址的废墟之中。当然，不是说非洲黑人文明没有雅文化，没有文字记录的精英文化。只是说，相比之下，雅文化、精华文化相比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要相对少一些。近代欧洲的一些学者否认非洲文明的存在，除了他们的种族偏见之外，他们没有看到少量的但确实存在的文字记载，没有认真研究浑然一体的大量的通俗文明的丰富宝藏。

在史学中，非洲人的文字资料，正如前述有豪萨、斯瓦希里文的著作。

在文学方面，虽然豪萨圣战领导人奥斯曼·登·福迪奥及其继承者贝洛和阿卜杜拉用富尔德语和豪萨语写作了大量诗歌，如《战胜戈比尔国王雍法的凯歌》、《至仁至慈的真主》以及关于神学、法学、政治学的约100部著作，但是在该地区，口述诗歌、小说、谚语、“神奇的宪章”、“口传法律案例”，仍然是主要的文化遗存。

至于音乐舞蹈和科技方面，在非洲黑人文明中一向都是言传身教的。非洲音乐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许多创造。但它始终是一种大众文化，音乐活动是大众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训练从儿童开始，从小就让他们懂得节奏和律动，口传心记。音乐在非洲王宫里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有专业的宫廷乐师，如鼓手、琴师、号手和笛手等，但他们也像在社会上的专业演奏家一样，是家传的。即使被贩卖到美洲作奴隶的黑人也照样向他们的孩子传授非洲带来的歌曲，而且代代相沿。杜波伊斯讲了他的一段亲生体验。他说：他祖父的祖母，被荷兰奴隶贩子俘获，带到美国的哈得逊河。她常在凛冽的寒风中对她怀里的孩子哼着一首歌曲的旋律。

杜巴—那，可—巴，吉—纳米，吉—纳米

“她的孩子把这支歌唱给她的孩子们听，他们又唱给自己的孩子们听，这样过了200年，就一直流传到我们耳里，而我们也照样唱给我们的孩子们听，而且跟我们的祖先一样，并不知道歌词的意思，但确很清楚音乐的意思。

这是原始的非洲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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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也是代代秘传的，而且与敬神和自然崇拜紧密相连。例如，冶金业的铁匠，在班巴拉人的传说中，被称为天地的长子。开始工作前，他召唤创造的四个本原要素（土、水、气、火），水常盛在一个容器里，火在熔炉里，气由风箱送入，土放在工作间旁边。工作时，学徒不能发问，只能观察和鼓风。随着知识的增加，他就要按一定节奏鼓风，这是学徒的沉默阶段。在口授阶段，师傅将其全部技能逐渐授予学徒，训练并纠正他，直至技艺纯熟。结业仪式完毕，学徒才可出师，独立门户。

不仅铁匠，而且织工、木工、皮革工、说唱艺人都是这样秘密地言传身教的，它造就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和特殊的文明，即铁匠的文明、织工的文明。

大众文化是民族文明的源头，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与人民社会生活和自然紧密相连的，也是高雅文化赖以发展的前提。爵士音乐，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种高雅文化，但它的源头却是植根于非洲黑人文明的基础上的。

二、在古代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一）非洲不是孤岛

非洲不是孤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
 
[6]



自古以来，非洲对外通道有三条，一是通过地中海与欧洲交通；二是通过苏伊士地峡和红海与西亚沟通；三是东非位于印度洋航线的一侧，与阿拉伯、伊朗、印度、中国乃至欧洲交往。唯独从莫桑比克海峡到博哈多尔角的非洲沿岸，由于热带洋流凶险，风大浪急，在当时科技条件之下，始终未曾开辟航道。

撒哈拉以南的内地，也有相应的三条商道同上述三条对外通道衔接，与非洲以外的世界沟通。一是著名的撒哈拉商道；二是东北非的尼罗河红海通道；三是东南非的黄金商道。

苏伊士地峡把北非和西亚联在一起，这是非洲与西亚交通的陆上通道；地中海有星罗棋布的岛屿和两岸突入海中的半岛，好似搭在非欧之间的浮桥，为非洲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来往提供了便利。

公元前四千纪左右，欧洲和非洲的海上接触就已开始，公元前三千纪，非洲和爱琴海地区已有人员往来和文化联系。爱琴海诸族对非洲的殖民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或10世纪，两地之间建立了固定的海上联系。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经常来到尼罗河三角洲。公元前650年，米利都人在尼罗河的一条支流上建立了瑙克拉提斯港，成为希腊、埃及、阿拉伯商品的交换市场，大约在公元前630年，克里特岛和塞尔柱的希腊人在利比亚海岸建立了昔勒尼城，从埃及、苏丹和迦太基都有商队前来贸易。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访问过埃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访问埃及时，曾沿尼罗河上行直至埃烈旁提涅，听说了今苏丹境内的麦洛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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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旅行的尼罗河是撒哈拉以南的黑人通向埃及和外部的一条古老通道。他听说的麦洛埃便是黑人古王国库施（努比亚）的首都。他把当地的黑人叫做埃塞俄比亚人。据文献记载，从埃及第二王朝时期起，埃及和库施便发生密切关系，双方互有攻守。埃及第十二王朝和十八王朝时期，曾派兵入侵库施，建立统治机构。库施国王佩耶在埃及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在历史上又称埃塞俄比亚王朝（黑人王朝）。所以尼罗河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埃及人和黑人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军事来往的要道。同时，黑人也通过埃及同欧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麦洛埃地处尼罗河、红海、印度洋和乍得湖贸易交通的枢纽。非洲的黄金、象牙、香料、皮毛、乌木等，通过努比亚销往埃及、希腊、罗马和西亚，同时又把上述地区的陶器、铜器、金银器通过努比亚销往非洲内陆。在麦洛埃遗址中，出土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陶器和公元1世纪的罗马银器和镀金酒杯，古罗马的钱币以及一只中国鼎，这就是明证。

红海是东北非通往亚洲的捷径，不仅库施王国同西亚有交往，而且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国家与亚洲联系更为密切。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南阿拉伯人开始越过红海，移居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高原。公元前3世纪，阿杜利斯港，成为该国同欧亚交流的主要窗口。阿克苏姆王国成立后，他们跨越红海，征服也门地区，几乎把红海变成了阿克苏姆的内海，控制了红海的东西方通道。

撒哈拉商道是非洲内陆联络北非及欧洲的另一条主要通道。

早在古典时代（大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北非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地区就有交往。希罗多德和普林尼的著作有少量记载。撒哈拉沙漠发现的马拉战车岩画证实了他们的记载。

公元初期，撒哈拉沙化更趋严重。马拉战车开始被骆驼所取代，5世纪以后，撒哈拉地区已广泛使用骆驼，主要用来驮运黄金。加勒德（Timothy F.Garrard）估计撒哈拉黄金贸易的规模大约是每年一万盎司。
 
[8]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占据北非以后，伊斯兰教的渗透和阿拉伯及欧洲国家对黄金需求的增加，撒哈拉以南地区对撒哈拉食盐的依赖，使得撒哈拉商道日趋繁荣，形成了四条主干线，西边一条是从西吉尔马萨到瓦拉塔通向塞加尔河和尼日尔上游的产金地；一条从盖达米斯到加特通往艾尔和豪萨地区；一条是从的黎波里经费赞到卡瓦通往博尔努和乍得湖地区，东边的一条是从昔兰尼加经库夫拉通达瓦达伊。

撒哈拉商道变动频繁，它受北非，特别是苏丹地区政局的影响很大。当政局稳定，一个地域广阔的统一国家存在，则商路安全，贸易繁荣。例如8世纪末加纳就以“黄金之国”著称于穆斯林世界，吸引了许多马格里布商人以盐、棉织品和其他货物来换取苏丹的黄金。反之，政局纷争，则导致贸易及商埠衰落，商路改道。当1590年摩洛哥军队打败桑海帝国以后便是如此。桑海的一位史学家写道：“摩洛哥军队到达苏丹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最受真主宠爱的国家之一，到处都是一片升平气象……现在一切都变了，危险取代了安全，贫穷取代了富裕，动乱、灾难和暴行取代了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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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乱的局面导致了贸易中心城镇廷巴克图、加奥、杰内的衰败，商道从尼日尔河曲地区向东西两侧转移。东边从豪萨到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的商道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西边一条从萨赫勒到桑桑丁的陆路取代了从巴克图到杰内的水路。

面对印度洋的东非，自古以来就是非洲黑人同外界直接交往的通道。

南阿拉伯诸国处于同印度洋东非沿岸贸易的有利地理位置。他们很早就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奥秘。他们一般在印度洋东北季风正盛之时出海，约20—25天即可到达东非，到四月转为西南季风时，阿拉伯帆船启航回国。公元前2世纪，西姆亚尔人逐渐把中转贸易转到由马菲尔附庸国管辖的穆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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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从东非输出象牙、犀角、玳瑁和少量椰油，输入穆扎人专门为东非当地居民制造的长矛、手斧、匕首、钻子和各种小玻璃器皿、酒和小麦。《红海回航记》说：“这两种东西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讨好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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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同东非贸易的还有埃及人、波斯人和希腊、罗马人。在托勒密三世当政时希腊水手希帕罗斯（Hippalas）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规律，开辟了埃及直航印度的航线，也为希腊、罗马人进入非洲之角以南奠定了基础。《红海回航记》称东非海岸为阿扎尼亚，列举的沿海城镇萨拉皮昂（可能在梅卡尔以北）、尼康（可能在布尔高，即邓福德港）、皮拉利亚群岛（拉木群岛）和拉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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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罗马同东非的贸易增长很快。把托勒密（Ptolemy）写的《地理志》和《红海回航记》加以比较便可得知。托勒密描绘的拉普塔成了一个都会（Metropolie），他常用此词表示一个国家的首都。罗马人所知道的最南端已不是普拉塔，而是更南的普拉森（Preson）角，“这里住着吃人生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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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兴起以后，迅速渗透到东非沿岸，很多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一批批相继迁入东非沿岸定居，在东非沿海处出现了东非城邱，达37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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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非的交通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以阿拉伯一波斯为中心的印度洋贸易的一翼。这个时期，海上航线大致可以分为四条。

第一条红海—东非航线。从埃及、埃塞俄比亚，或者从南阿拉伯半岛渡过红海，绕过索马里半岛，沿东非海岸航行，直到桑给巴尔和索法拉。这是一条古老的航线。

第二条为阿曼—东非航线。从波斯湾和印度出海的船只，经阿曼或索科拉特，航行到东非。马苏迪（Masudi）称它为“一条主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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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为南印度—东非航线。海船从印度马拉马尔海岸出发，循西南方向，渡北印度洋到东非海岸。郑和下西洋曾走这条航线，“自小葛兰国（奎隆）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国（摩加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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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是从印度、锡兰或东南亚经马尔代夫至东非沿海的航线，郑和船队曾利用这条航线，自“官屿溜（马尔代夫的马累）用庚酉针……船收木骨都束（摩加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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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沿海贸易的繁荣，对内陆黄金和象牙需求的增加，从9世纪开始，形成了从津巴布韦到东非沿海，特别是索法拉的商道。在这条商路上发现的中国瓷器和印度珠子
 
[18]

 便是证明。特别是在津巴布韦的四个遗址，发现了一近百片15世纪以前的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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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呈扇形分布。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内地与沿海的交流是频繁的。

由于自古以来，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交通，以及沿海同内陆的交通，说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是闭塞的，不是与世界毫无联系的。正因为如此，古代以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同欧亚各种文化已有互相交流和碰撞，非洲黑人文明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关系

从上一段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同古代欧洲的联系通道有三条，即由撒哈拉商道，经地中海沿岸的北非，通过埃及的尼罗河、印度洋和红海到达地中海的欧洲。大概因为原始社会时期，非洲比较发达，或者黑人当时还居住在撒哈拉，所以欧洲人很早就知道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在早期克里特岛的艺术中，出现了黑人的头像。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米诺王国的海外战争有一个黑人军官指挥黑人军队。在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认为非洲是一个理想国，是他们传说中的神祇前去休息和恢复体力的地方。荷马（Homeros）史诗《伊利亚特》就描写了诸神同“完美无缺的埃塞俄比亚人”一起饮宴的场面，它还提到黑人欧律巴忒斯，并将他与英雄奥德修斯相比。

在欧律巴忒斯独具的伟大心灵里，

奥德修斯看见了自己的面影。

在希腊罗马时代，希腊罗马的一批作家访问过非洲，留下了很多资料，也有一批非洲黑人到希腊罗马，成为著名人物。

希罗多德把埃及以外的非洲分为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两部分。他认为，利比亚住着两种土著人，即“利比亚北部的利比亚人和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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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

看来雅典娜的神像所穿的衣服和埃吉司短衣是希腊人从利比亚妇女那里学来的……此外，我认为在举行祭礼时的喊声最初也是从利比亚来的：因为那里的妇女就是喊得非常动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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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在讲这个故事时，虽然没有指明是从北部利比亚人学来的还是从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人学来的，但这种称为埃吉司的衣服是用羊皮为原料作成的，很可能是南部沙漠地区的埃塞俄比亚人。

在希波战争中，利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参加了希波战争。他们“穿着豹皮和狮子皮的衣服，他们带着不下四佩巨斯长的、椰子树干制成的弓和藤制的短箭，箭头不是铁的而是磨尖了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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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罗马时代，出现了许多生于非洲的著名黑人。在希腊有两个著名的诗人伊索和萨福。在希腊诗人奥维德《女杰诗简》中写道：

萨福对法昂说：“我身体虽小，但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名字。我这样出名，是我自己造成的。我的脸虽然不白，但是，要知道，刻普司的女儿安德洛墨达也是黝黑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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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有太伦斯·阿弗尔，他由一个黑人奴隶变成了一个拉丁文剧作家。

古代埃及文明被称为希腊罗马文明的先驱。希洛多德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以及许多风俗习惯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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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埃及的宗教却起源于非洲的森林精灵崇拜。

希腊罗马占领埃及之后，又把希腊罗马的先进文明传到了埃及，通过埃及和印度洋红海传到黑人非洲，其中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是重要的一环。公元257年，一个有希腊文化素养的基督教徒弗鲁门蒂乌斯在去印度的回航中，流落阿克苏姆，被委以国王顾问和财务官的要职，并兼任皇室儿童的导师，他在宫廷传播基督教。后来到亚历山大，被任命为阿克苏姆主教，315年回到阿克苏姆，专司传教工作。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Ezana）及王室成员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使基督教一性教派在埃塞俄比亚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一个基督教一性论教派国家。

埃扎纳在摧毁麦埃洛埃后，库施王国灭亡，东苏丹分裂成为几个小王国。由于埃及和阿克苏姆都已接受基督教，因而在5世纪中叶，基督教就开始在苏丹的诺巴迪亚王国传布，他们信仰的也是一性论基督教。公元567—57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一个传教团到东苏丹另一个王国马库里亚，传播东正教。公元580年左右，一个传教团从拜占廷来到东苏丹北部的阿勒瓦王国，其实该王国早已从阿克苏姆传入了基督教。到6世纪末，苏丹的三个国家都已基督教化，三国的政权以拜占廷为模式，富人崇尚拜占廷服饰，工艺美术、大型建筑和宗教仪式也表现了拜占廷的影响。

但是，在伊斯兰兴起之后，基督教向撒哈拉以南渗透的势头被遏制，欧非之间的其他文化交流也逐渐减弱。

（三）黑人文明与犹太文明的关系

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同犹太人的联系渊源久远而且密切。《圣经·创世记》说：娜亚的儿子有闪、含、雅弗，含的儿子是古实。古实即埃塞俄比亚人。古实又生宁录，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可见犹太人一开始就很崇敬黑人，而不像近代的一些学者臆造什么含的后代是低人一等的神话。

后来犹太人进入埃及，沦为奴隶，同黑人有更密切的联系。犹太教的创立者就曾娶“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谴责摩西，耶和华出面干预，说“你们诽谤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呢？”米利暗、亚伦才承认自己“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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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犹太人不但尊重黑人，而且歌颂黑人女子“秀美”。《雅歌》的作者写道：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犹太人还从埃及学了许多风俗，例如割礼就是从埃及学来的，而且成了犹太人民族的文化标记，用“肉体组织”的特有文化规范来界定自己的民族疆界。但是割礼习俗究竟是起源于埃及人还是黑人，至今尚无定论。希罗多德说：

科尔启斯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从远古以来实行割礼的仅有的几个民族……至于埃塞俄比亚人本身，则我诚然还不能断定，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割礼，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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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我们撇开割礼究竟起源于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不谈，当犹太人在埃及时，埃及人、科尔启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是他们学习割礼的对象，这一点是无疑的。

在犹太人立国以后，犹太人和黑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即埃塞俄比亚王朝建立后，犹太王国受到亚述人的侵略，犹太王国国王希西家曾与埃塞俄比亚人结盟。埃塞俄比亚王朝国王特哈加出兵大战亚述人，取得了胜利。

犹太人曾希望埃塞俄比亚人皈依犹太教。此事可能没有什么结果，但有一支犹太人—法拉沙人确曾逃亡埃塞俄比亚，被称为黑人犹太人。

关于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的起源，至今尚不清楚，众说纷纭。法拉沙人自称是示巴女王和所罗门之子孟尼利克一世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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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祖先是那些陪同孟尼利克带着约柜来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而孟尼利克起源于所罗门王朝的故事也是一个传说。另一种说法，法拉沙人是讲库希特语的阿高人的一个部落，可能在第二个共和时代皈依了犹太教。第三种说法是，有一个关于黑非洲犹太人的神秘起源的暗示，用追踪他们的冶金学知识可能发现贝塔—以色列人的根源，因为这个部落声称他们在史前时期把这种知识介绍到埃塞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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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引起了学者们不同观点的争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法拉沙人肤色是黑的，他们脱离犹太人或者流散出来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之间，因为在他们居住的488个村庄和两个城镇的5万余人中，不接受塔木德经典，而继续遵循托拉律法即摩西五经。塔木德产生于公元3—4世纪，而托拉最终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法拉沙人是从北部以色列王国逃亡的。

（四）非洲黑人文明与亚洲文明的交流

非洲黑人文明与亚洲的交流源远流长，与古代中国、印度、伊朗和阿拉伯文明的交流频繁，特别是阿拉伯文明，互相影响很大。

从红海到东非沿岸，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交流的据点。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原来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一些民族，如萨巴等族，他们一批一批地越过红海，到达厄里特里亚，并进入埃塞俄比亚高原，他们同土普库希特人通婚，并带进了南阿拉伯人的文化。考古发掘证明，现已发掘出的石碑、建筑和雕刻、图案与南阿拉伯公元前四五世纪时期的相类似。那些用古体字刻的铭文都是南阿拉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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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公元前7—8世纪，南阿拉伯人开始同东非沿岸通商。公元前2世纪，希姆亚尔人取代萨巴人的地位，逐渐把中转贸易的重心转到由马菲尔附庸国管辖的穆扎港。他们不仅与之贸易，而且互相通婚，并称之为“古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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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希腊罗马对红海、东非贸易控制结束，而亚非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逐步恢复和发展，到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兴起，真正意义的古代印度洋贸易开始形成。中国人、印尼人、斯里兰卡人、印度人、东非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厄立特里亚人、埃塞俄比亚人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贸易行列。从非洲输出各种香料、乳香、肉桂、象牙、黄金、木材、琥珀、兽皮、龟板、各种奇珍异兽以及奴隶。阿拉伯人把黑人输往阿拉伯、印度、伊朗等地为奴，《诸番志》载：“诱以食而擒之，转卖大食为奴，获价甚厚。”

非洲黑奴（僧祗），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前，已经输入阿拉伯，所以一些黑人在他创建伊斯兰教过程中就皈依先知，为创建政教合一的阿拉伯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玛尔·伊本·雅西尔，曾任库法城总督，是伊斯兰圣训的传达者之一；米克达德·本·阿姆鲁·阿斯瓦德，先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有战功，被授予伊斯兰骑士的称号。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输入的黑奴更多并在扎比德、亚丁、巴士拉等城市出现奴隶市场，成为黑奴贸易中心。黑奴在阿拉伯和伊朗各地，主要当仆役、婢妾、工匠、商店伙计，或在一些国家工程中强迫劳动或当兵。例如伊拉克南部的水坝工程，是“由数以千计的黑奴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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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由于劳动条件艰苦，特别是下美索不达米亚盐碱平原沼泽地带工作的黑奴，在监工的粗暴干预下，食不果腹生活景况不堪入目，因而导致了黑奴的不断起义。第一次僧祗人起义发生在巴士拉（689—690年），最大的一起发生于869—883年，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南部，历时14年才被镇压下去。

非洲黑人在文化、宗教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有才能的黑人，成为神学家、作家、诗人和音乐家等。例如黑人塞德·米斯贾赫，被称为“伟大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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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赫在麦加成为著名的伊斯兰法理学家。同时，一批批阿拉伯人、波斯人，乃至印度人移居东非，他们同当地土著黑人通婚，形成了以班图语为基础，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希瓦希里文化。伊斯兰教传入沿海各城镇，并向内地渗透。

亚非两洲在长达20多个世纪的交流中，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是其重要一环。东非的豇豆、葫芦、咖啡、蓖麻等作物传入了亚洲。亚洲的橘子、柠檬、石榴、蜜果、香蕉、水稻等引进了非洲。

在古代非洲和亚洲的交通与文化交流中，一个独特而又争论纷纭的问题，便是印度尼西亚人移居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人分两批，即公元3—5世纪和8—13世纪移入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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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加斯加从马来—玻利尼西亚文化中吸取了94%的基本词汇，形成了马尔加什语，吸取了修筑梯田的经验，种植了水稻、芋头、香蕉、椰子、甘蔗等等。还引进建造住宅的样式，舷外有桨托架的独木舟、两个活塞的风箱、可以转动的方钻、带有支架的锉刀等等。

在阿拉伯帝国占领马格里布以后，伊斯兰教沿着撒哈拉商路，渗入了西非和中非。

伊斯兰教在西非和中非的传播经历了两个阶段：即8—11世纪为第一阶段；11—16世纪为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向西非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是伊巴底人。他们传播的主要是伊斯兰教哈瓦利吉派的信仰。在该派的信仰中包含着各种前伊斯兰教信仰的成分，因而较易对黑人的传统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阿拉伯商人是传播伊斯兰教的先驱。他们沿着早已开辟的撒哈拉商道，从埃及和马格里布向西非渗透，与他们接触的黑人商人和各地统治者首先皈依伊斯兰教，而广大的贫民百姓仍是“异教徒”。统治者为了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痕，只是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而在实际上仍然保留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将传统宗教信仰的成分揉进伊斯兰教信仰之中，开始出现所谓混合的伊斯兰教。

从公元11世纪70年代起，伊斯兰教在西非和中非的传播进入了第二阶段。当时，阿拉伯游牧部落西拉勒人和苏莱姆人，从上埃及出发，向马格里布迁徙，到12世纪中期完全控制了马格里布东部并深入到中部，而比他们晚来的马基勒人则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向西马格里布推进。这些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游牧部落，取代伊巴底人控制了撒哈拉商道，摧毁了哈瓦利吉派在西非和中非的影响。在第一阶段中，伊斯兰教的宣教师、法学者是跟随着商人的步伐来到西非，成为这里的宗教领导集团的。于是，当地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黑人穆斯林学者。他们在各地充任卡迪、伊玛目等重要官职。这是伊斯兰教广泛深入传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地域范围而言，到16世纪，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缘，南到热带森林，西起塞内冈比亚，东至瓦代，各个大国，以及多数小国的统治集团都已皈依伊斯兰教，至少表面上成了穆斯林，而城镇商人和伊斯兰学者大多是诚挚地信奉伊斯兰教的，至于广大的农村居民，有些表面上是穆斯林，实际上是虚有其表，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这也可能是混合伊斯兰教赖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综上所述，到16世纪，伊斯兰教已经传遍西非、中非、东北非和东非。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亚洲，特别是阿拉伯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影响了黑非洲文明的发展。其影响力度超过了自古以来其他文明对黑非洲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第一，伊斯兰教的传播推动了多部族国家的形成，并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治国安邦的方略和礼仪。伊斯兰教只信仰安拉为惟一的神而否认部落偶像，主张哈里发的神权统治。伊斯兰教不分等级、种族和地域，都到清真寺做礼拜，这种仪式促进了教友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各部族之间的融合。伊斯兰教有统治者现成可用的法律，可以代替各部族的习惯法。

第二，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加强了黑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带来了贸易的繁荣。对外贸易则是对中世纪黑非洲一些帝国与城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西非输出黄金、奴隶、象牙和柯拉果，后期还有鸵鸟毛皮。输入鞋、丝、衣服、银子和某些金属工具，以及贝壳、念珠和小件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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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关系人民生活的食盐。加纳、马里、桑海和加涅姆—博尔努这些大帝国，不仅受到伊斯兰教的强有力影响，而且其商业的繁荣与否，决定其国家的盛衰。

东非各城邦都采用伊斯兰阿拉伯国家的素丹制。他们的兴衰都与内陆的黄金、香料贸易有关。根据1506年报道，在和平时期，索法拉和其他东非城邦黄金输出量平均超过150万密斯卡尔，即将近5000公斤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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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的产地在马拉维和津巴布韦，连接东非城邦和黄金产地的黄金商道，“不仅把坦桑尼亚各族人民同沿海各族人民连结起来，而且把坦桑尼亚各族人民同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安哥拉、刚果（金）、布隆迪、乌干达和肯尼亚各族人民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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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字母传入黑非洲，推动了当地文化的发展。阿拉伯语和班图各族语言的融合，在10世纪前后形成了以班图语为基础的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富尔伯语。并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形成了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当地的学者用这种文字写作抒情诗和历史。如用斯瓦希里文写作的蒙巴萨和帕特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和斯瓦希里文两种文字写作的基尔瓦编年史，用阿拉伯文和豪萨文写的卡诺编年史，用豪萨文写成的扎里亚编年史和卡齐腊编年史等。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黑非洲的教育上了一个台阶。伊斯兰教在各地开办了一些《古兰经》学校，教学分两级进行。初级《古兰经》学校，以阅读和背诵《古兰经》为基础；中级《古兰经》学校，学生开始按科目学习。在廷巴克图还设立两所被当代非洲学者称之为大学的研究和教授伊斯兰学问的中心桑科尔清真寺和星期五清真寺。这里教授神学、注释学、传说和马立克法学以及文法、修辞学、逻辑学、星象学、天文学、历史和地理学。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学者，包括著名学者阿赫马德·巴巴。

第四，推动了黑非洲原有物质文明的发展。城市增多，商业更加发展。伊斯兰教的传播和阿拉伯人的移民不仅在东非沿岸兴起了众多的城镇，而且，在内地也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中心，甚至在津巴布韦，16世纪葡萄牙人还发现了有数千人之多的阿拉伯城镇。在此之前，黑非洲一般都是黏土茅屋。《诸蕃志》记载索马里的“民屋用葵茆毡盖”的，阿拉伯人移居以后，开始使用石料建筑。《星槎胜揽》则说摩加迪沙“堆石为城，垒石为屋四五层。厨厕待客俱在其上”。

从非洲黑人文明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希伯莱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及其他亚洲文明交流的考察中，我们可以说，在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非洲黑人文明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其他世界文明互相影响和相互作用，但他并未失去自己的特性，而是在保持自己特性的条件下向前发展的。

三、非洲黑人文明与近代世界文明

（一）奴隶贸易——一次强制性的人类大迁徙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代史是一幅悲壮的画卷。在世界各大洲中，非洲遭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时间最长，所受苦难最深。但他们并未逆来顺受，而是在屈辱和悲愤中奋起，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文明，为争取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为民族独立而战。因此黑人既有武装反侵略反压迫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有自强不息的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

第十一章已经讲了殖民主义对非洲黑人文明的摧残和破坏，以及他们的抗争和民族主义文化的崛起，因此，本章着重叙述在近代世界史上，非洲黑人文明对世界文明，主要是欧美文明的影响。说清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前提，那就是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劫人越货、贩卖奴隶的勾当，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强制性的人口迁徙。

葡萄牙是近代殖民的先锋，也是黑奴贩卖的开山鼻祖。1441年葡萄牙的一支探险队在布朗角附近沿海劫掠了10名非洲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此为黑奴贸易的开始。1501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不到10年，葡萄牙运第一批黑奴到伊斯帕拉尼奥岛，这是向美洲贩卖奴隶的滥觞，也是美洲黑人奴隶制度的开端。1518年，第一艘来自非洲的船开到西印度群岛，开始了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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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9年第一批黑奴运进北美。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是黑奴贸易的极盛时期，也是美洲种植园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先后垄断了奴隶贩卖。工业革命以后，1807—1808年英美两国通过禁止奴隶贸易法案，奴隶贸易在法律上已被禁止，但黑奴走私却仍然兴旺。直到1890年布鲁塞尔会议做出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决议，黑奴贸易才算终止。

在400年中，黑人被贩卖到欧洲、亚洲（主要是中东）、美洲等地。至于贩卖黑人的数量，学者们的估计差距很大。关于运到美洲的黑人奴隶，一般都采用邓巴、杜波伊斯、奥利弗、费奇和戴维逊等人的主张，即16世纪90万，17世纪270万，18世纪700万，19世纪400万，总共约1500万人。“奴隶贸易代表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其规模超过了欧洲人移居美洲。”但前者是一次暴力掠夺为基础的强制移民运动，后者基本上是自愿的移民。这次移居形成了在英、法、葡、西殖民地的巨大黑人人口。在美国到1860年有400万黑奴，外加50万自由黑人。到1847年巴西有300万黑人奴隶和450万非洲—巴西人。到19世纪中叶，在英属和法属加勒比海地区，约有200万非裔人，在除巴西外的中南美洲也有同样数量的非裔人。
 
[38]



在全世界以南美洲的黑奴数量最多，而在美洲则以巴西、北美南部和加勒比海的黑人数量最多。黑人奴隶在欧美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他们带来的黑人文明也是受压制和摧残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正像黑人一样，经受住了欧美种族主义的压制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对欧美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黑人文明在拉美

近现代拉美文明，基本上是一种混合文明结构。它形成于殖民主义时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获得独立后得到更新和发展。拉美文明的主要成分是欧洲殖民者移植来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古代拉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文明和伴随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而来的非洲黑人文明。

但是，这三种文明在拉美的接触、碰撞、融合过程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伊比里亚殖民统治阶级依靠始终掌握着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利，强行扩张欧洲文明的影响，竭力使之成为拉美文明的主流，极力破坏土著文明和排斥黑人文明。然而黑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信守自己的故有文明，使许多黑人文明因子适应了新大陆的环境，在语言、宗教、音乐、舞蹈、服饰以及社会结构方面存留下来。

根据文化动力学的解释，文明诸因子可以按从稳定到不稳定顺序排列，语言被列为最稳定的因子。非洲语言在拉美不是消失了，而是被一种混合语所取代。相对而言，伊比里亚人的殖民地比英法的殖民地有利于混合语的形成。其关键在于伊比里亚人当他们奴役非洲黑人时，并不否认他们作为人的本质，把奴隶视作人，而盎格鲁—撒克逊的殖民者把黑奴视为一种东西，在社会上法律上都视为与家畜没有区别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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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拉美各种族、各民族之间通婚更普遍，而混合人种的数量更多。非洲黑奴来自非洲各地和各个民族，他们来到拉美以后，互相通婚。例如在雷米尔，来自刚果的人同来自塞内加尔冈比亚的人通婚。所以很多黑人奴隶后裔是混合民族的后代，自然，他们选择混合语作为他们的母语。同样，黑人同欧洲人的混合后代，也都采用混合语。社会实践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不仅家庭成员之间，奴隶与奴隶之间，以及奴隶与奴隶主、监工之间的交流，当时拉美社会各阶层都要求讲在欧洲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混合语。

这种混合语最早出现于15世纪西非沿岸，作为一种行话而存在。行话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是少数欧洲商人和操不同非洲语的非洲人都能听懂的。16世纪中叶，在大西洋非洲沿岸出现了一批欧—非人的后裔，即克列奥尔人，他们把行话发展成克列奥尔语。克列奥尔语的典型特征是，词汇来自一种语言，一般是非洲语言，而语法结构则是非正规的另一种语言。一般是欧洲语言，早期是葡萄牙语。当时，克列奥尔语是沿着非洲西海岸广泛流行的一种商业语言，既是葡萄牙人说的，也是非洲人说的第二种语言。法国旅行家阿列克西斯·德·圣—洛于1653年访问塞内加尔沿岸时，发现在冈比亚和几内亚广泛地说着这种语言。尼科拉斯·维伦特认为，开约尔不论男女，所有的人都能说这种语言。维伦特称这种语言为“葡萄牙语的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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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批黑人被运往拉美作奴隶，这种混合语也在拉美扩散。约翰·桑顿认为：“克列奥尔人在把这种语言传给其他奴隶中起过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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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美的许多传教团曾寻找操克列奥尔语的奴隶来帮助其工作。例如，黑人奴隶弗兰西斯科·乔洛福既了解葡语，又懂奥洛夫语。庇德洛·德·维拉像乔洛福一样，既懂混合语，还能讲曼丁哥语和谢列尔语。

非洲语言除了构成混合语的一部分外，还给拉丁美洲的语言带来许多新的词汇，例如神的名字奥里沙（Orixa），笛子名称“堪扎”（Canza）。此外，非洲语还单独残存在奴隶们的生活中。这种情况特别多地发生在同一民族的奴隶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和种植园中，他们为了自身尊严，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奴隶常常用自己的母语唱歌。18世纪中叶，一个巴西世俗兄弟会请求王室准许他们像以前的习惯一样，“用安哥拉方言”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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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非洲语大量残存在现代加勒比海和巴西的歌词和宗教圣歌中，这就毫不奇怪了。

像非洲语言一样，非洲宗教也随着黑人奴隶制到了拉美。非洲宗教思想和仪式在拉美的残存有两种形式：非洲式基督教；非洲传统宗教和仪式，其中以海地的伏都教和在古巴的Santeria教较为著名。

非洲基督教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它产生于非洲大西洋沿岸。欧洲殖民者在这里劫人越货时，往往也传布基督教，强制非洲人改宗。这个改宗的过程也是交换和估价启示的过程。改宗的非洲人通过他们自己传统的启示，接受了基督教的启示；而某些欧洲传教士也接受了非洲传统的神和启示。在拉美，昔日奴隶制造成的剥夺非主流文化的进程，给非洲人的文化存在留下的空间极小，但由于这种非洲基督教的调和性，黑人才得以保留自己的部分宗教信仰。在美洲的黑人奴隶，来自非洲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可以接触非洲各族的本体论。例如已经接受地方神的中非人和塞内冈比亚人却可以接受奴隶海岸阿贾人的更具普遍性的神。

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德国耶稣会曾将其管辖的地区，按奴隶的非洲背景分为三大区。一为塞内冈比亚区，神名叫雷布库（Reboukou）；二为阿达拉区，其神名叫伏都（Voodu）；三为安哥拉区，其神名叫冈比或恩桑比（Gambi or Nzainbi）。

非洲的巫师、术士也被抓为奴隶来到拉美。他们把非洲各族的宗教思想和仪式也带到了拉美。在墨西哥、加勒比海和巴西的宗教审判都记载了这类审判案件。例如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宗教审判庭关于审判巫师的报道。1632年在潘普洛纳，有几个“白人巫师”参加集会，而由非裔人领导。所谓“白人巫师”是指教会指名道姓从事巫术活动的欧洲—哥伦比亚人。他们像欧洲人一样，常常不接受教会关于巫术的界说，继续接受他们非洲奴隶的启示。伏都教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伏都原为西非土著宗教之一。伏都为埃维语Vudu的音译，意为“精灵”。由被贩卖为奴的黑人带到拉美。在海地，由于广大群众的坚持，天主教修改仪式，采用伏都教的仪式，因此，海地的伏都教与天主教的某些习俗混杂并融合，但仍以崇拜精灵为主。精灵崇拜，由被称为翁干（Looungan）的巫师主持。巫师的遴选预先经过严峻的考验，以甄别其是否具有超自然的灵力。仪式一般在室内举行，设祭台，台上供十字架和圣像，仪式中伴以歌吟和舞蹈。该教无文字经籍传世，仅以口传流行于海地和巴西东北部黑人居住区。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coia Dovalier）曾以伏都教为统治工具，自封为最高翁干，取名为帕帕·多克（Papa.Doc）。

巴西的马坎巴（Makanba）教和坎多姆布莱（Camdombele）教，都属于伏都教，是非洲宗教与天主教混合的典型。天主教在巴西势力大，影响深。大多数黑人奴隶，到巴西后逐渐改宗天主教。同时，他们把非洲传统宗教的某些信仰和仪式带进天主教，两者形成马坎巴。大海女神伊埃曼哈被看成是巴西非洲人的万神之母。起初参加马坎巴祭典仪式的都是黑人，举行仪式时，黑人区的鼓声通宵达旦。由于有着异国色彩和更具神秘主义的特色，20世纪60年代，巴西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人也卷进了祭祀马坎巴的热潮，巴伊亚州有700座神庙，而在其他地方有1300座左右，当举行马坎巴仪式时，有时能形成数百万人参加的奇观。

文艺领域，是传统黑人文明对拉美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领域。黑人奴隶来到拉丁美洲后，一般集中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他们虽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居住集中，休息时便是他们娱乐和重新体验民族文化的时机。例如，沃德曼在记述古巴种植园的黑奴时说：“只有星期天和节日准许他们敲鼓，或跳民族舞蹈和其他娱乐活动中纵情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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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黑奴常常在星期天、节日和葬礼时，走进树林去唱“悦耳的和声”。这一类集会是同族人之间的典型集会，唱歌、跳舞并敲打自己制作的非洲乐器。荷兰主教埃克布特在1640年画了一幅奴隶跳舞图，表现了一个非洲人打击器乐队。有的黑人还不顾殖民者禁止夜间集会的命令，在夜间跳舞、唱歌和演奏非洲乐器。这些黑奴在节假日和各种集会中的演唱曾有若干首被记录下来。1688年，斯劳内访问牙买加时，曾记录了两首黑人歌曲，一首是安哥拉的，一首是科罗曼提的。

有音乐才能的黑人也被俘为奴。这些人一旦被主人发现，常常被视为有价值的人，他们常常为主人演出。例如巴巴多斯的一个奴隶，名叫马可，善于演出一种风琴。这些有音乐才能的奴隶，逐渐把非洲和欧洲音乐的两种风格、两种特点融合成一个新的体系，即拉丁美洲的音乐。号称音乐之岛的古巴，它的民间音乐来自两个源流，一个是西班牙，一个是非洲。黑人音乐同葡萄牙传统音乐的融合，成了近现代巴西音乐的基础。这两个音乐源流的互动和交融，在拉丁美洲土地上产生了轻快、抒情和热情奔放的音乐，例如哈瓦那舞曲、探戈舞曲和桑巴舞曲，迅速流传到拉丁美洲，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至今不衰。

黑人音乐的另一特点是有显明的节奏，演唱时常以打击音乐伴奏。这也影响了拉丁美洲的音乐。拉丁美洲的主要打击乐器有非洲鼓、康茄、彭哥、克拉贝士、丁巴雷斯和加巴沙等。例如康茄是在一段凿空的树干上蒙盖一层兽皮而成的大鼓。彭哥是用两个小鼓联在一起，夹在两膝中间敲击的一种乐器。加勒比海地区的民间音乐几乎都使用打击乐器，除鼓以外，还有各式铜盆和铁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音乐遗产。此外，源于非洲的弦乐器、吹奏乐器，也在拉丁美洲广为流传。

来到拉丁美洲的黑奴，常以民族舞蹈作为他们受奴役的生活慰籍。在种植园奴隶制的早期，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中美洲，非洲舞蹈，特别是班图舞广泛流行。在加勒比海种植园的黑奴，以非洲舞蹈为基础，创造了一种轻快、抒情的《伦巴舞》，很快进入白人世界受到热烈欢迎。巴西的《牧人舞》、《猎人舞》，充分继承了黑人舞蹈的豪放风格和轻快炽热的旋律。巴西的《桑巴舞》也源于非洲，原来泛指从安哥拉和刚果传入的某些轮舞，节奏欢快，伴以歌唱。舞者围成圆圈而跳，中间一人独舞，或者排成双行跳。19世纪末年，产生了城市风格的桑巴舞。每年二月举行的历时四天的狂欢节中，桑巴舞最受人们的欢迎，甚至有“没有桑巴舞就不存在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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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法。

非洲黑人的文学、雕刻、装饰艺术、服饰和社会结构也在拉丁美洲留下了痕迹。在20世纪30年代，古巴兴起了“黑人诗歌”运动。它的倡导者是古巴先锋派诗人纪廉。他在1930年音乐节上，受黑人歌舞的启发，吸收黑人音乐的节奏将其融入诗歌创作之中。“黑人诗歌”源于黑人民间社会，后来成为一种时尚，波及整个拉美。雕刻和装饰艺术需要专门人才，而在非洲的这些人才沦为奴隶到拉丁美洲者非常少，而服饰则是每个奴隶的穿着，也是许多女奴隶和某些男奴隶可以缝制的，因而非洲服饰、头饰在拉美流行较广。例如巴西妇女的服装，特别在巴伊亚的服装由西非样式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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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社会结构，在拉丁美洲不像在非洲，殖民者是不会容许他们按村社部落、王国组织起来的，但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以潜在的形式出现，例如在天主教兄弟会中、拳击组织中。只有在逃亡奴隶的起义组织中和海地革命胜利以后，这种社会结构才公开存在。海地革命后，黑人群众恢复到自然经济，农村中村社形式出现了。历史学家称其为“故态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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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也是不长久的，影响也没有音乐舞蹈那样大。

（三）非洲传统黑人文明对欧美的影响

欧洲、美国创造了人类最辉煌的近代文明，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第十一章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本章主要从传统非洲黑人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角度来谈黑人传统文明对欧美的影响，也就是对近代欧美文明的影响。

欧洲侵入非洲较早，非洲黑奴贩卖到欧洲也最早。1441年葡萄牙殖民者从布朗角运回10名黑人，在里斯本出卖，此为黑奴贸易的开始。在15世纪后半期，葡萄牙人从西非沿岸贩运黑奴至本国充当家务和农业劳动力，或贩至马德拉斯、加那利群岛等甘蔗园工作，每年大约贩奴500—1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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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100年以后，在葡萄牙南部的一个省，大部分居民是尼格罗人，甚至在里斯本的黑人数量也超过了白人。

大批黑人进入葡萄牙，为葡萄牙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也产生了黑人和葡萄牙人的混血儿和黑人文明对葡萄牙文化的影响。黑人和白人通婚产生了一代混血种人，在王室宗亲中也不例外。国王约翰四世被公认为尼格罗人，约翰六世，头发、嘴唇、鼻子和肤色都像黑人。由于混血人的存在，克利奥尔语也在葡萄牙流行。黑人文化的各种因素开始影响葡萄牙文化。例如，葡萄牙剧作家吉尔·维森特被称为使用克列奥尔语的“语言大师”。在他的激励之下，其他葡萄牙和欧洲的剧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克列奥尔人、黑奴和他们的语言。塞拉里昂国王在15世纪写了一首歌，16世纪时用克列奥尔语改编成一首乐曲，由加西亚·雷森德收入他编的歌集。

随着大批黑奴进入北美十三州，美国变成为非一欧文明碰撞和交融的主战场。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一直有熔炉和拼盘之争。我们撇开这种争论，可以认为白人带来的欧洲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主流，而黑人文化则是亚文化之一。美国黑人文化是在对主流文化的被迫吸收和对非洲传统文明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直接影响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并从美国传向欧洲和世界。美国黑人文化以南北战争为界可以划分两个阶段，即美国黑人奴隶文化和美国黑人文化。

内战之前，黑人处于奴隶地位，他们的文化更多地带有非洲传统文明的色彩。黑人在美国为了生存，学会英语成为第一要务，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流行的黑人方言——左勒语中，有4000多个词来自西非二十余种不同的语言。在句法、屈折转换和音调上也保留了非洲语言的特点。左勒语中没有性的区别（他、她和它）；缺少关于复数的限制性标识（如“Oen Cent”“Ten Cent”）、所有格的限制性标识（如“Teacher Book”）、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的限制性标识（如“He Work Here”），这些是班图语的特征。在黑人英语中的一些非洲词汇，甚至渗入白人英语中，并流行于全世界的英语民族。例如OK（好、行、可以）、Guy（家伙、硬汉）来源于沃洛夫语。

在奴隶制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条件下，导致了黑人的许多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荡然无存，而他们的精神世界，即非洲人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关于灵魂的概念却是无法破坏的，因而宗教保留了较多非洲残余。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指出“奴隶的宗教有三个特征：牧师、音乐和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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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是黑人在美国土地上培养出来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作用是治病救人，解释神的意志，安慰受痛苦的人，替受屈的人作不可思议的祈求，他的身份是弹唱诗人、巫医、祭司和法官，以表达一个失去自由和受压迫的民族的失望和忿恨。这样就在基督教的外衣下，出现了黑人的基督教会——美以美教会和浸礼教会。开始时，这种教会只限于种植园内。

黑人的宗教音乐是一种如怨如诉的有节奏的旋律，一种动人的低音调。后来在奴隶制的重压下，终于演变为反映一个民族的悲哀、痛苦和希望的真正艺术，下文还要谈及。

所谓疯狂，是指黑人在举行宗教仪式中的强烈的宗教感情。非洲黑人富于热带幻想，对大自然有一种敏锐的、微妙的欣赏能力。他们认为在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神祇、恶魅以及各种神奇的力量。美国的奴隶制度只是一种暂时的黑暗和恶势力，这股势力控制了他们，阴间世界的邪恶力量也都起来和他们作对，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反抗和复仇的精神。据说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上帝的圣灵抓住皈依他的人使他们快乐得如颠如狂。这种疯狂有各种表现方式，从沉默的快乐表情、低低的嘟囔、呻吟，到肉体上的放纵——跺脚、尖叫、高喊、前后挥舞胳膊、哭泣和狂笑、恍惚和昏迷。杜波伊斯曾亲身参加过一次这种南部黑人的兴奋会，他说：“这种感情的冲动的情景，是我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黑人刚到达北美之时，身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不过他们的头脑中牢记着非洲传统的音乐和舞蹈。奴隶们作为非洲人又天生地具有音乐舞蹈才能和爱好，除了在宗教仪式中唱歌跳舞以外，他们还在各种节日和集会中唱歌和跳舞，例如在新罕布什、哈德福德有黑人特有的“头人节”，奴隶们跳舞的方式是“拖着步子，拍着腿部”，伴舞是小提琴。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地区有“品克斯托节”，黑人们跳着刚果舞，而且“敲他们尼格罗人的鼓”，被认为是“对抗公开命令的一个危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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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伊斯说，非洲音乐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非洲音乐，第二阶段是非洲—美国音乐，第三阶段是黑人音乐和在美国土地上听到的音乐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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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音乐可以视为美国内战以前的黑人歌曲。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你可以把我埋葬在东方》，第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前进》和《溜走》。

这些歌曲所表现的奴隶的愿望，自然有所掩饰，若隐若现。丝毫不带宗教色彩的歌曲和爱情歌曲很少。在遗留下来的歌词中没有陈词滥调，在因袭的神学之下，隐藏着不少真正的诗和意义。奴隶们比较靠近大自然的心，生活是个“汹涌的海”，就像海岛边棕色的大西洋一样，“旷野”是上帝的家，“寂寞的山谷”是通向生活之路。“冬天不久就会过去”是黑人奴隶构想中生和死的图画。单调的苦役和露天中的风吹雨打也在歌词中得到描绘。一个犁田的奴隶唱道：

没有大雨淋你，

没有烈日晒你，

往前推吧，哦，信徒，我要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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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歌曲一般哀婉动人，但在这些悲歌的哀怨里，都带有希望之音。

美国内战以后，奴隶制被废除，黑人奴隶获得自由，成为自由民。但是，种族歧视并未随着内战的结束而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种族压迫、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不但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由于获得了自由，出现了大批黑人从乡村移居城市、由南部移居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浪潮。1870—1880年平均每年离开南部的黑人约68000人。到1900年，在美国拥有5000以上黑人人口的城市达72座。黑人不再局限于种植园，日益融入纷繁复杂的美国社会中去了。因此，黑人开始自觉地适应美国的主流文化，由于种族主义的存在和猖獗，他们仍被限制在黑人聚居区。在许多城市形成了黑人社区，例如纽约的哈莱姆区。黑人到处都感到了自己的二重性——既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这就是美国黑人文化成长的背景。黑人文化除了有主流文化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糅合了非洲传统文明的因素并反映了黑人在美国的独特的历史经历。

首先，内战以后，奴隶制时期兴起的黑人教会迅速发展，到1890年，全国差不多有24000座黑人教堂，正式入会的会众共有250万人以上。也有很多人虽未正式入会，却参加教会的活动。黑人教堂是美国黑人生活的社会中心，也是最富有黑人特征的地方。除了教会本身以外，这里有主日学校，几个保险团体，各种妇女团体和秘密团体。除了宗教集会以外，这里还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宴会和讲演会。这里还是职业介绍所、新闻传播地，救济物资在这里分配。黑奴解放以后，大部分黑人教会同白人教会割断了联系。浸礼会独立自主了。美以美教会联合起来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黑人教会组织。

黑人的福音歌是对非洲奴隶音乐的回归和对西方赞美诗的背离。福音歌“通过更强烈地把传统的非裔美国人的宗教之根和20世纪黑人社会世俗的音乐的音调和风格相联系，使它的风格和演奏得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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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作曲家创造了一种反映自己独特性格的轻音乐风格。拉格泰姆（Ragtime）和布鲁斯（Bluce）就是其表现形式。拉格泰姆是1899—1917年美国流行音乐中最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爵士音乐的先导。它继承黑人斑卓琴风格和黑人步态的切分音节奏，钢琴曲以6/8或2/4拍的节奏，左手作有规则的重锤，相当于最初的观众拍手和顿足，右手则作快而有生气的切分旋律。被称为拉格泰姆之王的乔普林的《真正拉格泰姆舞曲集》1899年出版，恩内斯特·荷根写的《所有黑人我觉得都一样》，1896年一出版便大受欢迎，“它好像美味的面包卷一样在美国和欧洲十分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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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是由美国黑人创造的高度个人化的音乐形式。但为它取名却是一名白人职业歌唱家雷内女士。1902年她听见一位农村姑娘哀声低唱，凄凉欲绝，深受感动，立即学唱并纳入自己的演唱节目中，到处得到赞扬。当听众问她唱的是什么体裁的歌曲时，她脱口而出：“布鲁斯”。

应答轮唱是非洲黑人音乐的标志，但这种形式在布鲁斯里则转化成歌手用语言或伴奏来应答自己。如用吉他奏出乐句。所以布鲁斯代表了美国黑人适应于美国社会个人化精神气质的程度。但它同时是对传统的保持，即强调即兴发挥，很少用同样的方式去唱一首歌。布鲁斯的演唱风格比较自由，可以用假声、喊叫、呻吟、嘟囔等来烘托气氛。布鲁斯像黑人民间音乐一样，是二拍子的切分旋律。被称为布鲁斯之父的汗迪，于1912年发表其处女作：《孟菲斯的布鲁斯》，引起了公众的兴趣；1914年汗迪又发表《圣路易斯的布鲁斯》，才使布鲁斯风靡全球。

拉格泰姆、布鲁斯和黑人灵歌传统的结合，导致了爵士音乐的诞生。它的特点是即兴创作，自然活跃，强烈的切分音和节奏，深受美国大多数青年欢迎。1900年出生于黑人贫民区的阿姆斯特朗，是当时最杰出的爵士音乐家，广播电台和唱片公司争先恐后地请他录音。他演出时常常座无虚席。20世纪还出现了白人爵士乐队，渗入了某些新的和声和配乐器等作曲技巧。40年代爵士音乐分裂为传统派和鲍扑派。传统派是将即兴乐器建立在某一旋律的基础上，鲍扑派则倾向于和弦相继进行的即兴演奏。60年代兴起了现代爵士乐。

爵士乐队到欧洲巡回演出，继北美和拉美之后，在欧洲兴起了爵士音乐，并传播到世界各地。艾琳·索森认为：“黑人所创造的音乐形式——爵士乐——在全世界渐渐成为美国音乐的惟一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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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学也对美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黑奴中间流传着生动的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渗透到了许多美国文学家的创作里，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黑人诗人和作家。菲力丝·惠特莱就是黑人第一位著名的诗人。她一生共发表了十多部具有战斗性的诗作。她自学成才，14岁开始写诗，《乔治·惠特菲尔德挽诗》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受到广泛赞扬。1773年在英国出版《宗教和道德诗歌集》，使她闻名欧美。道格拉斯（1817—1895）是另一名黑人作家。奴隶出身，1838年逃亡美国北部，参加反奴运动。1845年发表自传体小说：《弗莱德里·道格拉斯，一个美国黑奴的自述》，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内战时他组织黑人师团，在击溃南方奴隶军队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

内战以后，黑人文学家依然从黑人传统中吸取灵感，发展了一种更能激励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文学。黑人作家邓巴（1872—1906）生活清贫，仅活了34岁。在短促的一生中共创作500多首诗歌。诗集《下层生活之歌》，对黑人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富有乡土气息和民歌色彩，语言生动。

进入20世纪20年代，兴起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生活在曼哈顿北部生活最底层的黑人居民，发动了这场反对种族歧视、弘扬黑人文化的运动。在运动中产生了小说、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绘画和雕塑，风靡全美国，推动了美国文化的发展。理查德·赖特在1940年发表的《土生子》，着力揭露种族歧视，立即成为畅销书，赖特也成了美国左翼文学中“抗议文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戏剧也是一样，产生了抗议戏剧。奥左斯特·威尔逊在《莱尼大妈的黑臀舞》中真实地反映了黑人音乐工作者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中为捍卫黑人的尊严所做的斗争。威尔逊剧作的第一特点，是把黑人独特的民间传统艺术同对话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例如在《篱》剧中插入奇特的非洲宗教仪式，在《乔·特纳的忽来忽去》中插入黑人的桑巴舞和非洲人的驱魔仪式，使每出戏产生一种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

1976年阿历克斯·哈利发表了著名小说《根》，受到美国读者的普遍赞扬，并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对自己家庭起源的研究，形成了人们的寻根热，为80年代黑人小说的新流派——“追忆小说”奠定了基础。在绘画上，黑人也自豪地与传统认同。雅格布·劳伦斯的《尼日利亚组画》主要表现伟大非洲传统艺术的感染力。

除了美国黑人画家对非洲传统艺术的认同以外，对欧美艺术产生深刻影响的主要是黑非洲的造型艺术，其中又以各类面具和雕像为最。1897年，英国征服贝宁，掠走了大批铜铸雕刻艺术品。贝宁的青铜和象牙自然主义艺术品吊起了欧洲人的胃口。从此，黑非洲的雕塑艺术才成为欧洲人收藏研究和欣赏的对象。非洲的黑人雕像，以一种古朴的、变形的、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为欧洲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1907年毕加索参观展览以后，对非洲面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些面具……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具有魔法和咒术的力量的神物”，“我长时间地盯着它，终于慢慢明白过来，某种深刻的转变正降临到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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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在自己卧室里挂着黑人面具。他收藏的一座象牙海岸（科特迪瓦）的面具：一块平面的上端横着一块凸起的半圆形木块，下端是由两块突出的平行六面体组成的一个窟窿，在上下端之间竖着一根小木条，木条的两侧各伸出一个圆柱体。这是一个几何体组合的面具。黑非洲造型艺术的特色在于，用有棱有角坚实可触的体积表示某一独立空间的存在，同时利用一种内在的力量使各个独立分散的部分组合，形成一个具有永恒结构的存在。毕加索受黑非洲艺术的启发，把变形手法和非洲黑人传统艺术结合起来。1907年开始创作《亚威农少女》，1913年用木块、纸片、铁丝等物创作了题名为《吉他和香水瓶》的静物雕塑。与毕加索一起创造立体主义画风的布拉克在《吉他和高角盘》中，把乐器三个不同侧面同时固定在画面上。格里在画一个梳妆台时，在画面上贴一块既可变化又能反映观众身姿的玻璃片。这些都受到黑非洲艺术的影响。

总之，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文明是多样的。各民族各地区的文明，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是必然的，但在碰撞和交流中，不应是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消灭另一种文明，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互相吸收、丰富有自己特点的文明。撒哈拉以南的黑人文明，自古以来就吸收了世界各民族文明有益的东西，同时它也对世界各族文明发生影响，被世界各种文明所吸收。即使在近代，西方国家认为黑非洲是“野蛮的”、“不文明的”，但非洲文明对西方文明确实发生了影响，特别是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对近代西方文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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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肯尼亚蒙巴萨炼油厂。非洲国家独立后，现代化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修建了一批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也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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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非洲现代化与黑人传统文明

一、非洲现代化起伏曲折的历程

从18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体制向大机器生产的市场经济机制转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非洲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

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除南非走上现代化道路以外，其他各国基本上处于依附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不可能独立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因为当时民族沦亡，主权丧失，所以非洲黑人的仁人志士，把争取民族独立，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经过非洲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黑非洲基本上挣脱了殖民枷锁，完成了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任务，为现代化争得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从此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独立的年代，取得了远比殖民主义统治时期更迅速的发展。据统计，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为5.8%，70年代为5.2%。而且出现了一批在各自独立后稳定发展的“明星”国家，如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喀麦隆、津巴布韦等，有些虽然也经历了短暂波折，但总的发展速度较快，也算顺利，如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布基纳法索等。从整体来说，非洲的现代化经历了起伏曲折的历程。

从政治方面来说，独立初期，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大多数建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国家，少数则保留了君主制。起初大多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实行多党制。这些政党多以部族为基础，独立后上台执政的党仅能使一二个部族得到好处，如尼日尔的哲马尔人、乍得的萨拉人。其他部族得到的好处甚微，甚至遭到排挤和打击。而在非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多部族国家，例如尼日利亚有大小部族二百多个，形成了北部的豪萨—富拉尼族、西南部的约鲁巴族和东南部伊博族三足鼎立的局面。独立后掌权的巴勒瓦总理，推行有利于豪萨—富拉尼人的大部族主义，遭到其他部族和政党的反对，引发了1965年的军事政变和1968—1970年历时两年的内战。

由于种种内外的复杂因素，多数非洲领导人终于取得共识，西方议会民主制对非洲社会而言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导致国家的分裂。尼雷尔承认，他的民主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在我们面临坦噶尼喀问题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对两党制产生过怀疑”，“指望一个国家以两种面貌出现，既要它符合民主的特别模式，又要人民团结一致……是十分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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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一党制逐渐取代多党制而成为非洲政治建设的主要倾向。据统计，1986年时，非洲实行一党制的国家有37个，主要在撒哈拉以南。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大国的压力，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以及非洲国家内部种种矛盾的共同作用，在撒哈拉以南又掀起了一股西方“多党民主”的浪潮。于是多党制取代一党制，似乎非洲现代政治建设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但仔细分析则可看出，非洲国家在多党民主浪潮中并未照搬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和需要，顶住西方的压力，选择了带有黑人文明传统烙印的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一党作大，多党合作；一党为主，反对党参政等多党民主的多元化形式。在东非和南非的一些国家中，由于顶住西方的压力，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选择，或者较少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保持了政局平稳，经济发展的局面，或者坚持按照本国国情实行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了在平稳发展中向民主政治过渡。至于农村，多党民主浪潮制度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仍然实行的是“大树底下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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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同样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非洲黑人的传统经济是自给和半自给的自然经济，随着殖民掠夺而出现的单一经济完全是“殖民主义者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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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之初，外国垄断资本仍然控制着银行、金融、外贸、商业、工矿业、交通运输、种植园、农场等部门，掌握着非洲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命脉。殖民地经济结构并未因政治独立而消失。在单一经济的条件下，非洲国家生产自己不消费的东西，消费自己不生产的东西。这些国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力低下，有的甚至处在刀耕火种的状态。工业生产十分薄弱，除南非、津巴布韦有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外，多数国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农矿产品加工工厂，有的几乎完全没有工业。

黑非洲国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起步发展民族经济和现代化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选择了多种发展道路，但归结起来是两条道路、两种发展方针。有的国家声称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方针。声明这是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非洲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的山坡和社会主义山坡所形成的山谷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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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非洲社会主义”的方针，其特点有二。一是需在黑非洲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建立非洲社会主义，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实行的乌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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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社会主义最为典型。二是他们虽然不没收私有财产，但他们执行了比较激进的经济政策，如宣布实行外国资本控制的工厂矿山国有化和非洲化，限制同宗主国的经济联系，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等等。有的国家选择了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例如科特迪瓦，在1960年独立后，明确宣布依据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原则发展本国经济。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同原宗主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合作，对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二是注意发展小农经济，鼓励本国和外国私人资本的投资。但是这两类国家就经济结构而言，没有本质差别，都属于民族主义范畴。

经过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的顺利发展之后，从70年代末开始，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生产由增长转为停滞、滑坡和恶化。

先是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两次经济危机，他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肆意压低农矿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使非洲国家尝到了单一产品经济结构的苦果。例如1972年非洲用38吨剑麻或7吨棉花可换回一辆卡车，到1980年则需要138吨剑麻或28吨棉花才可换回一辆。

其次是1973—1974年、1977—1978年和1982—1984年的三次大旱灾，持续干旱波及三十多个国家，受灾人口近2亿，牲畜死亡100万头，粮食由60年代的自给有余，变为纯粮食进口国，1981年谷物进口达到2140万吨，1984—1985年，食不果腹的人口达到1.5亿人，使非洲成了“饥饿的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断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为2.7%，1980—1984年下降为1.1%，而按人均计算，则为负增长1.7%。同时对外贸易停滞，外贸逆差增加，外债沉重，1986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总额。

从80年代中期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开始全面调整和恢复。虽然调整措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收效甚微。因而生产总值1986年增长1%，1987年增长0.8%，1988年增长2.3%，依然是低速增长，所以8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直到90年代，非洲经济才真正走上复苏之路。1994年增长2.4%，首次超过人口增长，1995年增长5%，1996年增长4.8%，1997年增长达5%（估计）。

总体来看，非洲经济在三十多年中，出现了一次大的马鞍形，政治上则是曲折多变，从多党制到一党制再到多党民主化浪潮，而且军事政变、内战和动乱不断。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如此艰难曲折，除了可以一眼就见到的原因之外，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从外部来说，就是国际经济旧秩序；从内部来说，就是非洲黑人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化，不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有一个正确对待并继承传统文明的问题。所谓现代化，就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逐步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由科技文化教育比较落后，民主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逐步变为科技文化教育比较发达，民主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在各国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是必须认真而慎重处理的问题，处理得好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展，否则其作用亦反之。因为传统文明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出发点，是它的根，现代文明是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但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又有冲击和改造的一面，而传统文明也有对现代文明制约和阻碍的一面。在黑人非洲文明中也是如此，拿村社制度及其部落酋长制度来说就是如此。

在黑人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在广大农村（农民占人口总数的80%），仍然保留着村社和氏族及其政治上的酋长制度。前已指出，村社实行部落土地公有制，每个部落成员都有占用一份耕地的权利，但不能转让、出售和继承。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形成了部落、氏族和村社的各级酋长制度。这种经济和政治制度产生的非洲黑人文明的“非洲个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曾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现代化中也仍可以起积极作用。但它对现代化却有不可低估的制约性和消极作用。从政治制度上讲，政局动荡，多党林立，内战不断的根源皆因于此。非洲黑人的人际和谐一致，但这只是村社、氏族和部落的亲和力，而不是国家的亲和力。布隆迪、卢旺达的内战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许多黑非洲国家引进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或西方多党政治模式的失败，也是与黑非洲文明的这种特点有一定联系的。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这种自给半自给的村社经济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如果没有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则是难以形成的。

那么，如何解开现代文明同传统文明之间的这个结子呢？推陈出新，循序渐进，才是出路。

二、推陈出新，循序渐进

在当代黑人非洲，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已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当代世界的潮流是和平与发展，这对非洲是特别重要的。战乱不断，没有和平，则国不安，民不宁，何谈发展。不发展，人民仍处在贫困饥饿的状态，则不可能安定团结。正在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非洲黑人国家，要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用，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推陈出新的方法，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因为旧的传统文明大都互相紧密关联。村社部落的自然经济是酋长制度的经济基础，“大树底下的民主制度”是黑人精神的体现，也是酋长制度和黑人精神信条的一部分，到了现代，这种制度又同政党制度、军政官员挂钩，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加纳恩克鲁玛废除酋长制，结果他们在阿散蒂联邦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设立秘密电台，攻击恩克鲁玛及其政府，成为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改革不配套，不是循序渐进所致。坦桑尼亚在改革酋长制度时则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对有权威的酋长给予荣誉职务，如穆克瓦瓦大酋长被选为议长，对其他酋长则易地使用，但酋长逝世后不再选举和任命新酋长。再配合定斯瓦希里语为国语，加以推广，培养群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消除部族主义意识。其结果就比较稳妥，保持了较长时期的政局稳定，同时在“多党民主”浪潮中也经受了考验。

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呢？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质变和量变两种运动形式。人类社会的前进也有两种运动形式，质变，即革命；量变，即渐进和改革。黑非洲国家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这是质变，即政权由殖民者转移到民族主义政党手中。在取得独立以后，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巩固民族独立，改善人民生活。这是许多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的共识。加纳的恩克鲁玛写道：“应该随着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且借以维持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要求人民付出一切努力并动员全部的智力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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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指出：“没有一个平衡的和自主的经济，‘独立’这个概念只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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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就要对各个阶级、各个群体的利益进行再分配。但现在针对的不再是压迫和剥削黑人的殖民者，而是本国的各个阶级和群体。在黑非洲国家，原有的生产力特别低下，阶级固然存在，但阶级对立并不激烈，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在实行改革和调整的时候，只能采取整体推进的循序渐进的政策，照顾各个阶级和群体的利益。决不能采取过急过快的措施。在独立之初，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实行所谓村社社会主义，如恩克鲁玛、尼雷尔等。恩克鲁玛说：“社会主义来源于非洲的村社制，是以村社制原则指导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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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只要恢复非洲传统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大力推行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就能够顺利地从非洲祖传的村社制度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尼雷尔不仅这样认识，而且在坦桑尼亚推行了乌贾马制度。他把以家族形式散居在热带草原上的农民搬迁到公路旁的新居民点，每村500—600户。这既是基层政权组织，也是生产组织单位，土地、生产工具归乌贾马村社所有，农民集体劳动，按劳动日分配。到1973年建立了5628个村，仅占农村人口的15.5%，1975年1月建立了6944个村，占农村人口的66.6%。这一过激行动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带来歉收、饥荒和动乱等一系列问题。1975年尼雷尔承认建立高度集体化的乌贾马村是不实际的，开始纠正偏差，停建乌贾马村，拨款6000万先令赔偿农民的财产损失。这个偏差关键在于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其实在低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乌贾马村，看似承袭了传统的村社，嫁接到社会主义上来，但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贫穷和原始的社会主义，使得村社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凝固化。所以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改造是要一步一步地来的。

泛泛地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容易的。但是，黑非洲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其统一性和整体性，比如植根于村社制度的集体主义和部族主义就是这种文明的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无疑要保留和发扬黑非洲文明的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正如前已指出的，这种精神忠于本部族甚于忠于民族和国家，对其他部族则具有排斥性，因而部族主义被许多非洲领导人称之为“恶性肿瘤”，往往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动乱。

当然，非洲国家也有在推陈出新中做得比较成功有效的地方。黑非洲的传统雕刻艺术，如木雕、象牙雕刻和青铜雕刻艺术，具有其超时代的特点，始终不失其神韵和魅力。在人物、面具、动物等的雕刻题材中，艺人们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不受约束的感性思维，大胆夸张和变形等艺术表现手法，创造了美的艺术享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现代艺术家的青睐。

独立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非洲艺术家在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正在发展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雕刻。特别是在城市中，木雕正在走向商品生产，成为抢手的旅游品和装饰品，逐渐增添了浓郁的非洲风情和装饰趣味，而抛弃了雕刻中粗糙的程式化的风格，发展了较为写实的风格。

类似的成就还表现在文化的其他方面。黑非洲学者在独立以后，继承黑非洲传统文明，并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创造了饱含黑人文明精神的现代文化。

三、现代黑人新文化的兴起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非洲黑人生活极端贫困，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盲率很高，有的地区高达90%。高等学校寥寥无几，学生人数很少。在独立以前，黑非洲只有六所大学学院，著名的伊巴丹大学也只有三个系，两百来名学生。殖民当局在这样稀缺的教育资源中，又实施一套殖民主义教育制度，课程设置仿效宗主国的模式，很少反映非洲的内容，以培养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人才为目的。因此，学历史的只知道大英帝国和他们在非洲的殖民“英雄”，而不知道非洲的历史和他们民族的英雄人物。学地理的只知道欧洲的山川、河流，而不了解非洲的地形地貌。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的文化，诸如文学、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不发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不但没有专门的机构，而且有些门类，诸如电影、戏剧简直就是空白。以电影为例，在1960年以前，没有出现非洲黑人自己拍摄的电影。著名的法国影评家沙杜尔写道：“在电影出现的65年间，没有拍出一部真正的非洲电影，我指的是这样一些影片，即我们为描写和表现非洲人的电影，为非洲人拍摄、剪辑、配音的影片，竟没有一部非洲人自己语言的影片……因此直到现在，二亿五千万非洲人仍被剥夺了享受现代最流行的艺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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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殖民者为非洲提供的影片对黑人的困苦和殖民者的暴行一声不吭，而极力宣扬非洲人的落后以及欧洲文化相对于非洲文化的优越性。即使偶尔有些欧美的进步导演，如美国导演L.拉戈津于1959年拍摄的《非洲，挺起胸膛》，也遭到禁映。

戏曲的情况也很类似，殖民者带来的戏剧是宗主国的作品，如英国在东非上演的戏剧多是莎士比亚的名剧《罗米欧和朱丽叶》、《哈姆雷特》，从未出现涉及非洲人民的生活、劳动和愿望的作品。

在文学方面，前文已指出，由于以桑戈尔为代表的留法黑人学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黑人精神”，而形成了“黑人精神文学运动”，得到了一批著名黑人作家如比拉戈、狄奥普、尼亚奈、达迪耶等人的支持。“黑人精神运动”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非洲黑人文明的优秀传统，而且提高了黑人的自尊心，配合和支持了非洲人民反对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些作家中的许多人既是文化人，又是独立运动的领袖，为独立后的新文化培养了大批人才。

非洲国家独立以后，都非常重视非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要求加强非洲学的研究，发展文学艺术，振兴教育。他们认为发展教育事业是“优先中的优先”。为此，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非洲国家教育发展会议。独立的非洲各国提出了“非洲化”的口号。根据恩克鲁玛的说法，“非洲化”是要逐渐用非洲自己的专家、教师替代原先的殖民宗主国的专家和教师，增加非洲的课程，如非洲历史、地理、非洲动植物以及非洲的艺术、舞蹈、音乐等等。1976年在拉各斯召开了独立的非洲国家教育部长会议，指出：“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不符合非洲新兴国家的政治选择，不适合他们的地理、自然与人文条件，也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和资源情况”，因此会议号召“在现行教育制度中必须进行广泛的改革”。
 
[10]



1962年在加纳召开了第一届国家非洲学家会议，会议主席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迪克在致词中提出“不仅要研究这个复杂大陆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且要研究它的社会问题，科学问题，它的经济和工业发展问题”，其目的是要“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在现代世界面前创立更坚定的非洲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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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非洲各国间加强了文化合作。1971年，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建立了非洲文化研究院，作为发展非洲文化合作的政府间文化组织。1977年，在拉各斯举行了世界黑人文化和艺术联欢节。同时还产生了一系列泛非文化组织，如泛非电影、作者联合会，非洲教育科学办公室，非洲博物馆和名胜古迹组织等等。

独立三十余年来，非洲各国在剔除殖民主义遗毒，对非洲传统文明推陈出新，存良去莠，吸收全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培养有用的建设人才，提高居民素质，建设现代文明中，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展。现兹分述之。

（一）现代教育的建立和发展

非洲国家独立以后，才开始建立真正的符合非洲国情的现代教育制度。在废除和改造殖民教育的基础上，现代非洲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首先，非洲国家独立后，都将教育放在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颁布了教育法令，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消除教育中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政策，发展民族教育。因此，黑非洲的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其表现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制。现在黑非洲国家都有小学、中学和大学，以及职业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其次是作为衡量教育发展载体的各级学校和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初级学校由1960年的7.5万所增加到80年代初的16万所左右，中等学校的师资由1960年4.6万人增加到80年代初的37万人，增加约7.5倍，高等学校增加更为迅速，现在每个国家都有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大学。学校在校人数猛增。据统计，从80年代初，初等教育的在校生为4800万人，比1960年增加3.5倍；中等教育的在校人数接近1000万人，比1960年增加10倍。

从黑非洲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

第一，消除教育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各国政府在教育法令中都明确规定，受教育不应受到种族歧视，不论人种、部族信仰、社会地位和个人能力如何，都应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是新的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标志，是摆脱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体现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成果。为贯彻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许多国家在独立后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津巴布韦在独立后颁布条例，废除黑人和白人分离的种族隔离教育制度，要求过去只收白人孩子的学校一律向黑人儿童开放；要求在所有私立学校中，黑人学生的比例不得少于60%；要求所有城镇的学校都应扩大招生，让黑人和白人的孩子一起上学。在大学课程中普遍增设了关于非洲的课程，或者增加了有关非洲知识的内容，如专门开设非洲史及国别史、非洲地理及国别地理，非洲语言文学，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言文学、沙漠环境与治理等。

在清除殖民主义影响方面任重而道远。1982年哈拉雷会议指出，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根深蒂固，它鼓励非洲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优先扶持民族语言发展的政策，教育必须使用民族语言作为传播思想、交流科技和技术的工具。

非洲国家在语言问题上处在两难境地中。据粗略统计，在撒哈拉以南42个独立国家中，有31个国家确定原宗主国的语言为官方语言，即使在确定非洲民族语言的地方，如肯尼亚、坦桑尼亚确定斯瓦希里语为官方语言，但英语仍为通用语。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多部族国家，每个部族几乎都有自己的部族语言，共计1100余种（不算地方方言），且许多国家难于确定主体民族。例如尼日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有460多种语言，豪萨—富拉尼、约鲁巴和伊博三大族势均力敌。如政府确定一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则在政治上会引起非议，处置不当则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解。如照目前仍以原宗主国语言为官方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不利于清除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不利于保持和发扬非洲文明的特性，不利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第二，提倡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是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关注的一个问题。例如加蓬政府提出各级教育在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三个面向，即面向社会，面向国民经济的发展，面向未来。1985年在伊巴丹举行的第五届国际非洲研究大会上，确定的会议主题就是《非洲教育和非洲特性》，会议认为，发展非洲教育正是为了继承和发展非洲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教育越发展，更能突出非洲的特性，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对教育、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三者的关系，这个论述是很正确的。在各国，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吸取精华，弃其糟粕。对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过滤，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增设系、专业和课程来实施的。每一种课程就是一部过滤器，是通过科研人员和教师的辨别、考察，将其精华传授给学生，将其糟粕加以剔除。因此，教育愈发展，愈能突出传统文化的“非洲个性”，推动现代化在继承传统文明的基础上更快发展。

第三，非洲教育重视面向实际，面向国家的经济建设。

殖民主义教育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脱离非洲实际，因为它不是为非洲人民的福利培养人才，而是为巩固殖民统治培养奴才。非洲国家独立后，当然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教育要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为国家的发展服务。马里明确指出建立面向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教育体制，马拉维要求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合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生产和生活能力，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吸引他们有效地参加国家的建设。肯尼亚规定教育方针必须是致力于国家的发展，有助于在经济上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和农村发展紧密联系，使学校教育和农村社区发展融合一体。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许多国家在中小学注意开设有关农业知识和技术、工业发展和管理、经济建设和计划等课程，不少国家创办农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学校。如肯尼亚在全国建设了10所技工学校，培养中级技工。津巴布韦把技术学校和职业技术培训工作，由高等教育部领导，在全国设立了12所学校。非洲国家还设立了一些发展技术和职业教育的高等学校，直接地与各国的需要相结合。非洲是世界上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专门设立了沙漠研究系，从事控制荒漠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非洲的民族教育在独立后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经济建设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由于殖民时期留下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加上独立后人口增长过快，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发展滑坡，面临着经费不足，师资和设备跟不上发展的需求，教育的落后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观。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

非洲文学从20世纪60年代起，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恢复和发展固有的传统文学和全新的文学形式，内容上除了继续反对殖民统治和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之外，开始涉及国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撒哈拉以南的现代非洲文学的发展有两个重点地区，即东非斯瓦希里文学和西非“黑人精神”文学区域。

前已述及斯瓦希里文学出现较早。在殖民统治时期，出现了一批反帝反殖的著名文学家，其中以夏班·罗伯特为代表。他被称为“东非的莎士比亚”和“无可争议的斯瓦希里语的桂冠诗人”。

独立以后，斯瓦希里文学在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得到很大发展。从形式上讲，除诗歌以外，小说、戏剧和散文都得到了发展。文学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以夏班·罗伯特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坚持了反对侵略和殖民主义的立场，热情颂扬反殖的英勇斗争和民族独立的来之不易。主要代表作有：夏班·罗伯特的巨著《独立战争史诗》，全诗长达三千节，一万二千行。他在诗中写道：

暴君不会发慈悲，

杀人放血乃本性，

正义之士站起来，

正义终将胜邪恶。

另一首由姆瓦罗卡创作的《坦桑尼亚共和国长诗》，全长834节，3336行。从奴隶贸易写到坦桑尼亚共和国成立，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教育意义深刻。作者写道：

我们赢得了独立，

心情无比喜悦。

奴隶的枷锁，

被我们砸碎。

剧本《基恩杰克蒂莱》再现了马及马及起义，《赫赫族的姆克瓦瓦》颂扬了赫赫族人的反德斗争。

肯尼亚作家J.M.卡里乌亚创作的自传：《被拘禁的茅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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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写了作者1953—1960年间拘留营的生活，展现了茅茅战士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风貌。茅茅战士的誓言是：

倘若需要我为我们的土地而冲锋陷阵，

倘若需要我为我们的土地而流血牺牲，

我将服从，敌人面前宁死不屈。

在新时期中，涌现了一批新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家，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创作了一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现实题材作品。例如，伊布拉黑姆·侯赛因创作的剧本《时代的变迁》，集中表现了西方文化与东非文化的碰撞和差异，批判了青年人中盲目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倾向，也抨击了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剧本公演后，深受观众好评。

桑给巴尔作家穆罕默德·苏莱曼·穆罕默德创作的中篇小说：《渴》，是斯瓦希里语现代文学的代表作。《渴》通过女主人公巴哈蒂的恋爱悲剧，揭露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罪恶的金钱关系，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精神和纯洁的爱情。《渴》主要描写三个具有不同欲望的人物：18岁的妙龄女郎巴哈蒂，她美丽天真，正直善良；年轻司机伊迪，他诡计多端，利欲薰心；年过六旬的富翁姆韦尼，他家财万贯，老态龙钟。巴哈蒂与伊迪因一次偶遇落入情网，巴哈蒂如痴如醉地追求伊迪，而伊迪并不真心爱她，他爱的是其主人姆韦尼的钱财，诱迫她与姆韦尼假谈恋爱，骗取老头的大量钱财。结果，姆韦尼在精神痛苦中死去，伊迪在达目的后玩弄t巴哈蒂并抛弃了她。

本书1970年出版后，获得斯瓦希里文学创作头奖，人们争相购买，供不应求，先后两次出版，显示了人们对于保持非洲黑人传统美德的渴望。

非洲黑人现代文学发展的另一摇篮是西非地区，涌现了被萨特喻为“黑人诗神”的桑戈尔和文学家狄奥普，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索因卡、小说家契努阿·阿契贝等。

桑戈尔是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黑人精神”文学流派的领袖，狄奥普是其重要成员。黑人精神文学盛行于40—50年代的非洲文坛，但到60—70年代遭受黑人作家的批评。但“黑人精神”文学在非洲现代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不可磨灭。他们在文学中追求黑人文化艺术传统再现的特点，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后来许多人都走上了政治舞台，例如桑戈尔成为西非和塞内加尔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四任塞内加尔总统，并把“黑人精神”发展为一种非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黑人精神”文学在文学史上确认了非洲传统文明的价值和伟大，反对文化上的种族歧视，批判了殖民主义推行的文化“同化”政策。桑戈尔说：他就是要“捡起黑非洲文明这颗敲不碎的硬果作为武器，来捍卫黑人个性”。比拉戈·狄奥普的《阿马扎·扎巴的童话》，以一个老格利奥口述童话的方式，描述了村社制度下的风俗习惯，把非洲黑人祖先的智慧、善良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愚昧、凶残作了强烈对比。“黑人精神”文学在总体上强调非洲保持黑人传统文明的目的，也吸取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例如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黑人精神”文学运动引起了欧美文学界的重视和注目。桑戈尔的诗歌扩大了黑人诗歌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沟通了非洲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感情。1984年，著名的法兰西学院正式接纳他为院士，他成了该院第一位黑人作家。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作家认为，“黑人精神”文学“有一个明显的危险，这就是它会使他们把祖国文化的一切成分，甚至最陈腐的成分保存下来”。
 
[13]

 看来，“推陈出新”、“弃粗取精”，不只是中国一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应取的态度问题。

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有所不同，他不但有继承，而且有扬弃。他是约鲁巴族人，1934年生于尼日利亚的奥贡州，毕业于伊巴丹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1957年利兹大学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剧院担任编审。在英期间，他不但研究了莎士比亚的作品，现代西方的戏剧理论，而且开始了戏剧实践，除编剧外，还作导演和演员。1960年索因卡在独立前夕回到祖国。在伊巴丹戏剧学院任讲师，开始研究非洲传统戏剧。为了吸取各族丰富的文化养料，他深入到豪萨、伊博、约鲁巴等族采访。非洲传统的民间神话、诗歌、音乐、舞蹈和宗教仪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欧洲现代戏剧艺术与古老的非洲民间舞蹈、神话熔为一炉，创作了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森林舞蹈》。该剧写两个罪人被诱进森林，森林之神逼他们认罪，结果发现他们过去所谓的罪状，在今天看来却是好事，于是，森林的统治者准备在各族庆祝大会上，将他们的灵魂变成英雄人物，作为人们效法的楷模。但他们却变为一男一女两个死人——过去暴力的牺牲品。该剧寓意十分明显，谴责殖民统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前车之鉴。该剧在拉各斯和伊巴丹连演一百余场，场场座无虚席；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欧美二十多个国家演出，受到一致好评。并在美国百老汇戏剧节上获得最佳剧本奖。

另一部戏剧《强种》，描写每到新年来到之际，每个村社都要挑选一个外乡人，作为罪恶和灾难的象征将他处死，以便让他带走来年所有的灾祸。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为了破除这种残忍愚昧的仪式，在一次祭祀活动中，为了拯救别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索因卡通过该剧号召人们抛弃传统文明中的落后、愚昧和野蛮的习俗。

从60年代末开始，索因卡面对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现实，逐步转向写政治讽刺剧和荒诞剧。他一共写了二十部剧本、十部长篇小说、六部诗集和小品，主要作品有著名的《黑非洲诗集》、《死去的人——监狱笔记》，剧本还有《狮子与美人》、《沼泽地的居地》、《路》、《疯子与专家》、《灯光熄灭之前》、《死亡和国王的马夫》，小说有《解释者》、《不正常的季节》等。公认他是当代非洲最有影响的文学家。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三）非洲电影的兴起

电影艺术对非洲黑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文艺形式。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电影事业，几乎大都是与民族独立同步的。加纳是黑非洲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它在1957年创办宣传中心，开始用电影艺术来宣传共和国的成立，报道人民的活动，并建立戏剧培养班，培养本民族的电影工作者。马里于1958年独立，在国家宣传、旅游秘书处电影司的领导下，创办国家电影俱乐部，用电影艺术宣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非洲民族独立斗争高潮的到来，许多国家独立后，都陆续发展了本国的电影事业。

非洲电影工作者创作的电影纪录片和故事片，主要反映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和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莫桑比克的第一部故事片——《姆埃多起义》，根据莫桑比克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段真实故事改写而成。1960年，在德尔加多角州姆埃多村，居民处决了几名葡萄牙殖民者，因为他们曾残酷镇压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莫桑比克人民。

在触及现实生活的影片中，电影工作者不仅涉及妇女解放、劳动者的权益等，而且还揭露贪赃枉法、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加蓬电影片：《明天将是另一种生活》，描写一个办公室主任阿尔伯·苏瓦米为捍卫人民的利益，同副总统和与外国商人有联系的贪污行贿集团作斗争。他得到人民的支持，当选为总统，实行了进步的改革。塞内加尔影片：《男人和女人》，是一部有关妇女社会地位的影片，它抨击了非洲传统文化中一夫多妻制对妇女权利和自由的蔑视，表现新一代妇女要求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

非洲电影注重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利用非洲丰富的民间口头传说、民歌、舞蹈、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创作具有黑非洲特色的电影艺术。尼日利亚影片《为自由而斗争》取材于民间口头传说，影片在“一切属于人民”的歌声中开始，描写一个残忍的王子来到奥克部落的一个村子，奸淫妇女，侮辱男子，逼迫年轻人在他田里工作，并殴打他们。青年阿扎因领导人民起来同压迫者作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非洲电影自独立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受到国际电影界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到1981年，共有12部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最佳作品奖和演员奖。非洲也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导演和演员。例如塞内加尔电影导演桑本·乌斯曼被誉为非洲电影大师。他摄制了《邮局搬家》、《黑皮肤…》、《白面包》、《委任状》、《赛多》等多部影片，1963年他编导的《四轮马车夫》在法国图尔电影节上获最佳作品奖。非洲电影工作者努力加强自身的合作交流。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设立了一个电影研究所、一所电影学院和一个电影制片厂，每两年主办一次泛非电影节。1987年的电影节规模空前，展映了54部非洲影片，观众达40万人次。

非洲电影的发展和日臻成熟，是非洲现代民族文化成长的一个缩影，是既坚持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不拒绝世界一切好的艺术形式的反映。

（四）古老雕塑的新生

非洲雕刻艺术古老悠久，技艺精湛，实为非洲艺术一绝。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各国注意在民族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雕刻艺术。

随着社会的进步，雕刻艺术家们认识的提高，雕刻和装饰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表现世俗民间传说情节、人物，而趋向大众化。尤其是在大城市商品化生产的木雕，已经完全失去了宗教的神秘色彩，逐渐增添了浓郁的装饰趣味，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购买和欣赏。在黑人非洲各大城市的街头市场、旅游景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千恣百态的木雕人像，专供顾客和旅游者选购。

在剔除宗教神秘因素的同时，艺术家们竭力保持非洲黑人雕刻的特色。《抽烟人像》是刚果的一种木雕。这件作品由于头部宽大，而颈部、躯干和四肢细长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整幅构思富于幽默感。这种构图方法是非洲的传统刻制方法，突出脸部和五官的起伏，加宽五官的面积，利用皮肤的光滑面与服装和饰物的粗糙面的强烈对比，塑造了一个朴实的非洲老人形象。尼日利亚的木雕《跪着的妇女》，是非洲传统的表现题材。《跪妇》表示祈求，造型具有原始古朴、细致精美的特点。主要突出面部表情和头饰结构。头饰雕刻线条精致多变，产生富丽多彩之感。坦桑尼亚的乌木雕刻，多半表现生产劳动、负重行走、母子和动物等题材，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富于生活情趣。

象牙雕刻也是非洲传统雕刻中的著名艺术品种。艺术家们运用不同的技术，用打光和未打光的象牙，刻制出小型牙雕品，投放市场销售。刚果的牙雕“手托下颏的妇女头像”，刀法细腻，小巧玲珑。妇女形象优美，嘴唇丰满突出，前额宽大，面容和善，沉静而富有感情，使托着下颏的手势与面部表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美的享受。

非洲雕刻在保持传统雕刻风格的同时，艺术家们的个性也得到了发挥。著名的喀麦隆民间艺术家勒科奎写道：“巴米累克族雕刻，像语言一样，各个地区都有变化，各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创作公式，但是，毕竟能够看到创作构思上的共性，保持传统构图的原则。”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是建设现代民族艺术所必须的。

（五）非洲民主主义历史学派的兴起和发展

从1957年加纳共和国宣布成立，到1990年纳米比亚共和国宣告独立，是黑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的时期，也是非洲史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是现代意义的非洲史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非洲著名历史学家迪克指出：“非洲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高涨，激起了对非洲各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进行大规模研究的愿望。”
 
[14]

 对非洲国家来说，他们需要从历史上论证自己的民族权利，鼓舞和激励非洲广大群众参与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对西方国家来说，广大人民群众同情非洲黑人的斗争，需要了解真情实况，而各国政府则需要研究和制定采取各种可供选择的措施，来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赫斯柯维茨教授说，在废除殖民统治时期，“需要我们对各种问题和方法重新加以思考”。
 
[15]



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本民族和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恩克鲁玛指出：“在非洲内部，新独立国家的人民迫切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遗产。”
 
[16]

 因此，他提出了在大学中“课程的非洲化问题”。在“非洲化”思想的指导下，原先少得可怜的几所大学，正式开设了非洲史课程。随后在新建的大学，普遍建立了历史系，设立了非洲史课程。历史系的师资起初是非洲人和同情非洲独立运动的欧洲人。这里应特别提出两个人，一个是尼日利亚的迪克教授，另一个是英国的费奇教授。

迪克是担任历史系主任的第一个非洲学者。他1956年应聘到伊巴丹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后，开设了非洲史、尼日利亚史和一大批非洲专题史的选修课，提出了“教学和研究两者必须同时进行”
 
[17]

 的方针，设立了非洲史研究机构，招收了非洲史研究生，为非洲国家培养了大批非洲史专业人才。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非洲国家中有了完整的非洲史专业教学体系。如果说50年代，黑非洲几乎没有自己的专业史学家，到70年代末已有500名获得博士学位的史学家，以本土学者为主的史学队伍已经形成。

与教学事业发展相适应，非洲史的研究工作获得了空前的发展。50年代中期，在加纳和尼日利亚成立了史学会。1972年，12个非洲中西部国家成立了非洲史研究协会，1977年参加国已达22个。许多国家成立了非洲史研究机构，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杂志和书籍。肯尼亚有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所，从1966年起出版《阿扎尼亚》杂志；肯尼亚历史协会从1972年起出版《马克雷雷》历史杂志，从1970年起，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和赞比亚五所大学联合出版《横越非洲的历史》杂志，尼日利亚出版了《尼日利亚历史》杂志，《伊巴丹历史丛书》、《非洲文化史发展丛书》等，为非洲历史学家施展才华提供了阵地。

独立后非洲史学的基本任务是“非殖民地化”。其含意，一是以非洲学者代替欧洲人，占领史学教育和研究阵地，打破欧洲人的垄断；二是清算殖民主义史学，建立和发展民族史学。在完成后一个任务中，非洲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史学家，形成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尼日利亚的迪克、阿贾伊，塞内加尔的迪奥普、姆博，喀麦隆的姆文，上沃尔特的基泽博等人。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史学家们，在学术观点上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一致反对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作辩护的旧非洲史学观点，也就是“非洲无历史、非洲无文明”、“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非洲黑人也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己创造的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他们出版了论证埃塞俄比亚帝国、加纳王国、马里王国、桑海帝国、博尔努帝国、贝宁王国、约鲁巴城邦、东非城邦、莫西城邦的历史专著；以大量史实阐明古埃及和尼罗河文明的起源。迪奥普在他的《黑人民族和文化》、《文明的非洲起源论》和《殖民地前的非洲》诸书中，提出了古埃及人是黑人，尼罗河谷文明是非洲文明的发源地，黑人部落是从埃及散居到沙漠以南广大土地上去的，并证明了“非洲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明”。

第二，他们都一致认为，非洲史应以非洲人为主体，“以非洲的观点来观察非洲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迪克在1962年阿克拉国际非洲学家会议上提出：“非洲历史必须是非洲各族人民自己的历史，非洲历史的中心必须是非洲各族人民自己的活动，而不是入侵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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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克也率先把研究的重点从欧洲人转向非洲人。他的成名之作《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利用尼日利亚各城市和殖民当局的档案，揭示了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期内，西非人民与欧洲商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西非人民维护了自己的传统社会，保持了原来的民族风格。巴勒克拉夫评论说，迪克的研究“标志着非洲史研究的分水岭”。
 
[19]



所谓以“非洲观点观察非洲历史”，是针对以欧洲人的眼光，用欧洲的标准来观察非洲而言的。这个命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价值。斯沃尔在评论以前出版的南部非洲史指出：它们有两个根本缺陷，第一，“他们是通过白人的眼光来写作”；第二，大多数著作灌输给我们的是大量白人移民的事件，而“很少告诉我们白人来南部非洲前后关于非洲社会和国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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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着力纠正殖民主义史学的歪曲。按照柯廷的说法，在纠正殖民主义史学的歪曲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纠正这种观点的第一步只是改变价值观念的判断，角色不变，探险家、殖民统治者和军官成为残酷的剥削者，而不是向文明进军的英雄。非洲人成了无辜的牺牲者”。对非洲历史进行非殖民地化的第二步，主要是在60年代，是追根溯源，“查明殖民时代初期抵抗运动和抗议运动的根源”，对非洲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给予应得的估价。柯廷指出：“殖民时期非洲史的最终非殖民地化”就是指“反对欧洲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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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济史、城市史和宗教史进行专题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洛夫贾伊的《非洲奴隶制度的变化》，彼得·韦金斯的《非洲经济史》已经出版，加纳历史学家博亨在其《19—20世纪加纳的演变》一书中纠正了关于对1900—1936年加纳经济奇迹的歪曲，他指出：“可可业的突出成就，一直被恰如其分地描绘成加纳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它是加纳人独占的事业，其成就是加纳人自己创造的，因为所有的可可都是加纳人拥有和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农庄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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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可的试种成功也是加纳人，金匠提蒂·克瓦西的功劳。

第三，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都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文曾指出，非洲不乏有文字记载的学术著作，但相对欧亚来说，则比较少。因此，非洲历史学家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别重视跨学科和口头史学的研究，诸如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非洲是“口头史”最丰富的一个大陆。非洲的乐师、歌手、家系学家和家臣、专使，代代相传，讲述口头史。这个庞大的队伍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资源。独立以后，非洲史学家开始口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在非洲民族主义学派崛起和作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80年开始出版的《非洲通史》，可以说是非洲民族主义学派集大成之作。

此外，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医药学、自然科学、绘画和语言学等方面，非洲国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纵横观察，独立后的非洲各国的现代化建设，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曲折，却是发展向前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也是不平衡的。既有地域的不平衡，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在，黑非洲各国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臣大机遇和挑战。只要各国人民排除各种障碍，团结一致，迎接挑战，一定会在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现代化的非洲黑人文明。我们有理由相信，魏源的“与欧罗巴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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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预言，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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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耳其、哈布斯堡和威尼斯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



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三、保加利亚文化进步和民族的新觉醒





第九章 争取建立统一国家和新的文化发展

一、南斯拉夫：王国——联邦人民共和国——解体



二、保加利亚：独立——人民共和国——剧变



三、南斯拉夫的文化教育



四、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



五、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







第三篇 斯拉夫宗教

第一章 斯拉夫人的原始信仰——多神教

一、自然崇拜



二、祖先崇拜



三、部落崇拜及其他





第二章 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确立

一、斯拉夫人的基督教洗礼



二、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



三、基督教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





第三章 东正教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发展

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



二、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的东正教





第四章 东正教在东斯拉夫地区的历史变迁

一、俄国东正教会的独立



二、牧首制时期的教会与国家



三、俄罗斯帝国的政教关系



四、东正教的传教活动



五、俄国民间教派的命运沉浮



六、东正教神学与俄罗斯思想



七、20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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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汝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都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也不能同意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来的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亨廷顿的理论以文明作为未来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政治、经济、思想等因素显然有所忽视，即使在谈到文明时，亨廷顿也过多地重视其“冲突”的一面，而对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的倾向注意不够。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恰恰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变革时代，我们更应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鉴于以上考虑，本课题组把世界文明分成以下这些专题进行研究，即：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二、印度文明；三、伊斯兰文明；四、儒家文明；五、犹太文明；六、西欧文明；七、斯拉夫文明；八、非洲黑人文明；九、日本文明；十、美国文明；十一、拉丁美洲文明。应该说明，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而且并未把世界文明包举无遗，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我们只是打算从探讨以上这些主要的文明入手，求得从总体上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并对各个文明的主要特征有宏观的了解。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基金的资助，全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特此志谢。

有关世界文明的研究在我国还起步不久，本书中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尚希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本卷撰稿人


于沛


第一篇 第1—16章、第20章第2节、第21章

第二篇


李锐


第一篇 第17—19章


戴桂菊


第一篇 第20章第1节、第3—6节

第三篇


前言

斯拉夫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属于欧罗巴人种东欧类型和巴尔干类型。他们主要分布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还有极少数分布在世界各地。斯拉夫人近3亿，分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三大支系。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西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卢日支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部斯拉夫人包括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马其顿人。

早在1世纪末、2世纪初的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可以见到有关斯拉夫人起源的记载，当时，他们生活在西起奥得河、东抵第聂伯河、南至喀尔巴阡山、北濒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斯拉夫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斯拉夫文明。斯拉夫文明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关于“文明”的定义，在学术界至今仍是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一般认为，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即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在英文中，“文明”（civilisation）的词源系拉丁文“civilis”，其内容更多的是指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斯拉夫人的文明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都经历了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阶段。它有丰富的内容，不仅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制度文明，而且还包括法律思想、道德、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或观念形态的文明。这样，斯拉夫文明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科学技术史、艺术史、教育史、社会思想史，以及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丰富的素材是研究斯拉夫文明的前提，对他们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和分析斯拉夫文明。

在探讨斯拉夫“文明”时，我们更多地是在使用“文化”这个概念，这是基于下述的理解：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如果说文化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即人类在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那么，这些成果的总和作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便是文明。文化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文明的发展。

阶级社会中的文化，毫无疑问，其思想内容基本上取决于统治阶级。因为文化的社会功能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色彩，不可避免地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然而，阶级社会的文化并不仅仅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除此之外，还应包括被压迫阶级的文化，或属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某些成分。但是，并不应由此就得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反动的文化，而民间的文化就是进步的文化这样简单的结论。我们对斯拉夫各民族文化以及整个斯拉夫文明的研究，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进行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斯拉夫文明的本质。

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各个民族文明进程的方向是共同的，但是，这并不排除各民族在文明发展道路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系统研究斯拉夫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全面认识斯拉夫文明自身，而且还在于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文明，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斯拉夫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斯拉夫文明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发展，反映了斯拉夫人所建立的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广大人民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生活。阐述斯拉夫文明的历史时，我们力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握住斯拉夫人各民族及他们所建立的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文明发展的完整性。

斯拉夫文明的历史，是斯拉夫各民族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斯拉夫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斯拉夫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也表现在文化—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上。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对文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的研究，这些规律可能是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是特殊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深入地了解斯拉夫文明，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斯拉夫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

近年，我国一些学者在关于斯拉夫文化、文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仍嫌薄弱。我们在广泛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斯拉夫文明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试图能较完整地勾勒出斯拉夫文明的历史与现实，进一步推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使对斯拉夫文明有兴趣的各界读者从中获益。限于时间和水平，本书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日后修改。


第一篇 东斯拉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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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罗地亚布科瓦尔斯拉夫人墓地遗址（7—9世纪）


第一章 东斯拉夫人的早期国家及其文明

一、古代东斯拉夫人的生活

在10万年到几十万年以前，欧俄大陆上已有人类生存。20世纪考古发掘，在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和奥卡河流域，发现了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

关于斯拉夫人的起源，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古罗马文献。一些著作在谈及古代的民族时，已提到维内德人，即斯拉夫人。被后人称为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也记述了斯拉夫人的生活，他把斯拉夫人同样称为维内德人。《日尔曼尼亚志》是研究德国史的宝贵史料，以至今天的德国人，仍把斯拉夫人称作维内德人。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西起奥得河、东抵第聂伯河、南至喀尔巴阡山、北临波罗的海的广袤地区。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被认为是斯拉夫人的摇篮。在塔西佗笔下，斯拉夫人游荡于山林之中，“以劫掠为生”，“他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他们有盾，而且喜欢步行，矫捷善走”
 
[1]

 。

4—6世纪时，斯拉夫人中出现了部落联盟，即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部落联合组织。这些部落联盟，多由有血缘关系的或相邻的、利害相同的部落组合而成。斯拉夫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同时还狩猎、捕鱼、养蜂，从事畜牧业。与此同时，历时两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使大批斯拉夫人进入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还乘船沿希腊航行，直抵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这样，斯拉夫人由原来的东、西两支逐渐分成三支：西支称为维内德人，东支称为安特人，南支称为斯拉夫人。而在实际生活中，斯拉夫人被认为是各支斯拉夫人的总称。

6世纪时，希腊人把斯拉夫人描绘成“野蛮、肮脏、半裸体”的人，说他们没有牢固的住房，而是住在窝棚里，使用毒箭，异常残忍：不论攻下哪一个希腊城市以后，他们把所有的居民都斩尽杀绝而不要俘虏。但是，一旦俘虏没被杀死，斯拉夫人并不把他们变成奴隶，而让他们和斯拉夫人过一样的生活
 
[2]

 。俄国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认为，这些描述是不准确的，这是希腊人敌视斯拉夫人的结果。但他认为，斯拉夫人还不懂得奴隶制度，不把俘虏变成奴隶确是事实，这是由斯拉夫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斯拉夫人的经济当时还落后，无需奴隶进行劳动。

安特人，即东斯拉夫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6—8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较广泛地使用了带铁头的犁、耙、镰刀、铁斧和铁锄，用牛马进行耕种，还开始实行了轮耕制。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有所提高。由于冶金业的发展，已能制出锋利的刀剑、匕首、长矛等武器；纺织、制陶、木工、皮革、骨制品加工等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产的发展，促使商品交换频繁，使东斯拉夫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同拜占廷、中亚、东北欧也开始了经常的贸易联系。从8世纪起，东斯拉夫人逐渐分为三大群体：北部群体、东部群体和西南群体。

8世纪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氏族制度日趋瓦解，被农村公社所代替。家庭已是独立的生产单位，若干家庭或大的家族按地域关系结合为农村公社。在南方，农村公社被称为“维尔福”，在北方称为“米尔”。村社内的森林、荒地、草原、水源为集体所有，是公共财产，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在那里放牧、狩猎、采集、捕鱼、养蜂采蜜。耕地也是集体财产，分配给每个家庭使用，最初是暂时的，定期重新分配，后来逐渐固定下来，土地和劳动产品一样，均为家庭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并加快了村社内的贫富分化。原来部落的酋长利用职权强占良田，逼迫俘虏无偿地为自己劳动，他们很快成为富裕的贵族，而一般的村社社员则成为仅仅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定，大部分人成为被奴役被压榨的对象。在村社内部分化的过程中，社会关系发生着变化。除了出现贵族和农民的对立外，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亲兵”阶层。酋长利用聚敛来的财富，养活着一批常年随其作战的亲兵，在他们的支持下，酋长获取了越来越大的权力，酋长的职位也由选举逐渐变成了世袭。亲兵自然也从酋长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仗着酋长的权势胡作非为，肆意侵占公社的牧场、草原和土地。亲兵逐渐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的原始公社社会结束了。他们和其他的斯拉夫人一样，超越了奴隶制阶段，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了阶级社会——封建社会。这时，东斯拉夫人很少被称为安特人，而在拜占廷等史料中，东斯拉夫人开始被称为罗斯人。“罗斯”一词，原是芬兰人给经过波罗的海来到芬兰的瑞典人所起的绰号。瑞典人是这些城市居民的统治阶级，即贵族和王公，而广大居民却是斯拉夫人。王公和贵族在社会生活中很快被斯拉夫人同化，所有的东斯拉夫人，也都被称为罗斯人了。

二、基辅罗斯

东斯拉夫人进入阶级社会后，先后形成了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称为“公国”。这些公国的规模都很小，其中最主要的是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南方位于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9世纪时，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加速了对东斯拉夫人的侵犯。当时的瓦良格人，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他们贪婪地想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财富。862年，瓦良格人的酋长留里克及其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应诺夫哥罗德贵族之请，率兵前来平息叛乱。叛乱平息后，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立国称王，建立了统治东斯拉夫人的留里克王朝。瓦良格人的军队继续推进到东斯拉夫人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先后占领了西德维纳河和伏尔加河的上游地区。

留里克死后，其亲戚奥列格即位，任诺夫哥罗德王公。882年，奥列格率军南下，占领基辅。然后以基辅为中心，继续征服四周其他地区。将东斯拉夫人的部落和非东斯拉夫人的一些部落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从而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家，史称基辅罗斯或古罗斯。基辅罗斯的版图辽阔，西起喀尔巴阡山，东北与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王国接壤，东迄顿河，北起波罗的海南岸，南至黑海—里海平原。

基辅罗斯虽然保存有不少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大土地占有制尚未形成，封建生产关系还不发达，但毕竟已是一个早期的封建国家。在建立封建国家的过程中，东斯拉夫人同强大的拜占廷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拜占廷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基辅罗斯后来诸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基辅罗斯剥削臣民的主要方式是“索贡巡行”，即征收贡赋，这是由基辅罗斯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由大公本人或大公委派他人率领亲兵，到居民中野蛮地强征贡品，如粮食、毛皮、蜂蜜、蜂蜡等。对敢于反抗者决不留情，作为俘虏抓走。开春后，将掠夺来的贡品、俘虏和战俘运到君士坦丁堡出售，以换回纺织品、酒和水果等奢侈品，供王公、贵族享受。还有一部分贡品留下，作为酬劳分配给亲兵。每年的索贡期间，王公在征收贡品的同时，还在当地的行政、经济中心受理各种案件。

每年的“索贡巡行”实际上是公开的武装掠夺，对东斯拉夫人是一场灾难和浩劫，经常激起人民的反抗。945年，伊戈尔大公亲自带领亲兵前往德列弗利安人那里征贡，当满载而归返回基辅途中的时候，伊戈尔突然决定折回重新掠夺一次。德列弗利安人闻讯后愤怒地说：“豺狼如果有了来找牛羊的习惯，它就会不断地再来，直到把牛羊吃光为止，除非把它杀掉。”忍无可忍的德列弗利安人拿起武器，奋起自卫，消灭了作恶多端的亲兵队，并一举杀死了伊戈尔本人。这是基辅罗斯人民最早反抗封建压迫的光辉一页。伊戈尔的儿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嗣位为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奥丽加摄政。她残酷地镇压了德列弗利安人民的反抗斗争，将其首府依斯科洛斯坦焚毁。但是她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被迫减少了纳贡的数额，防止再次激起人民起义。

基辅罗斯的大公在对内加强统治，极力掠夺人民财富的同时，伺机对外扩张，通过发动战争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控制前往黑海的商路，基辅罗斯的大公、王公和大贵族多次发动侵略拜占廷帝国的战争。907年，奥列格发兵近9万人、战船2000艘攻打拜占廷，获胜后得到巨额贡银，以及领事裁判权和免交贸易税等特权。911年，基辅罗斯又向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拜占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基辅罗斯再次取得了在拜占廷经商免交贸易税的权利。拜占廷还允许基辅罗斯大公派出的代表、大贵族及商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并负担他们的费用。941年，伊戈尔大公从海路进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廷人早有准备，奋勇抗击，将其打败。944年，伊戈尔卷土重来，获得了胜利。拜占廷帝国与基辅罗斯签订了新的和约。基辅罗斯不仅在商业上享有特权，而且两国还建立了军事同盟。

伊戈尔死后，其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即位，继续奉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965年，斯维雅托斯拉夫开始远征北高加索，用3年的时间打败了保加尔人、哈查尔人，打开了通往东方的道路，基辅罗斯的疆域已扩展到了东方。967—968年，斯维雅托斯拉夫与拜占廷联合，向多瑙河下游发起进攻，打败了保加利亚，占领了首都和东北部大片领土。拜占廷帝国见基辅罗斯的势力迅速扩大，担心会危及自己的安全，于是贿赂佩切涅格人乘虚攻打基辅。斯维雅托斯拉夫被迫班师回朝。971年，斯维雅托斯拉夫重新返回多瑙河口。拜占廷帝国皇帝约翰·齐米斯希派重兵攻打罗斯军队。罗斯军队被困在罗斯托尔城，虽拼死抗争，但终遭失败。基辅罗斯与拜占廷帝国订立和约，被迫放弃了保加利亚。972年，斯维雅托斯拉夫率残部回国，行至第聂伯河下游时，遭到佩切涅格人的袭击，斯维雅托斯拉夫被杀死。

斯维雅托斯拉夫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争权夺势。内战延续了8年之久，国家几乎瓦解，基辅罗斯由胜转衰。长子雅罗波尔克先杀死了奥列格，但很快又被弗拉基米尔杀死。最终由弗拉基米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掌握了大权，成为基辅罗斯新的大公，将濒于分裂的基辅罗斯统一起来。

弗拉基米尔大公要全力对付骁勇善战的佩切涅格人的进犯，在第聂伯河左岸、苏拉河沿岸和首都基辅等地修建了坚固的防线，有效地阻止了佩切涅格人的袭击，保住了罗斯人的家园。基辅罗斯继续对外扩张，打败了波兰和立陶宛，兼并了加利支，不断将领土向西部拓展；对内则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使东斯拉夫人全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弗拉基米尔大公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权夺势在刀光剑影中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长子斯维亚托波尔克杀死了三个弟弟后，一度掌握了基辅政权，但不久又被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另一个儿子雅罗斯拉夫推翻。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雅罗斯拉夫终于在1036年成为罗斯土地上的新的独裁者。他学识渊博，善于学习，制定了《雅罗斯拉夫法典》，这部法典虽然没有涉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等问题，但却较全面地反映了罗斯的城市生活，是一部早期的社会治安文献。雅罗斯拉夫还通过政治联姻的方法，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为罗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被后人称为“智者”。

10—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是农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开始使用铁铧犁、铁铲、长短镰刀、手锄、耙子等新式农具，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古老的伐林耕作制逐渐被两圃制所代替，农产品的品种有所增加，农业产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发展着。国内出现了一些规模不等的商业城市，出现了货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活跃了。

11世纪时，基辅罗斯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形成。土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不断提高，使王公和大贵族对土地的追逐和占有，越来越加严重。在他们用各种方式占有更多的土地的同时，村社农民的土地在不断减少。随着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也同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农民逐渐贫困化，一些人沦为依附农民。统治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逐渐放弃了收入没有把握的索贡制度，开始使用征税的方法代替它，赋税是和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大公、王公、大贵族凭仗权势，利用各种机会尽可能地占有土地，建立起自己的庄园，他们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加快了基辅罗斯的封建化进程。

大量依附农民的出现，是基辅罗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必然产物。依附农民虽然还不是农奴，但其政治经济地位，随着罗斯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日益恶化。即使是自由农民，所受的奴役也日趋加深。基辅罗斯国家通过法律保护业已形成的封建关系。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王公雅罗斯拉夫制定有《雅罗斯拉夫法典》，又被称作“最古老的罗斯法典”。11世纪中叶，雅罗斯拉夫的儿子们在《雅罗斯拉夫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雅罗斯拉维奇法典》。这部法典明确规定封建领主对领地上的农民有司法裁判权，还规定对于破坏田界、偷盗牲畜、纵火焚毁庄园的人要严惩。人们因经济地位不同，在法律面前也是不平等的，如杀死依附农民需罚款5格里夫纳，杀死自由农民罚款40格里夫纳，若杀死王公的管理员，则要罚款80格里夫纳。

三、基辅罗斯的宗教和文化

10世纪前，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这是一种与原始社会相适应的、相信并崇拜多位神灵的宗教。如东斯拉夫人信奉的神有恶神、善神、太阳、雷电、战神、武器神等。一般认为，多神教是由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向高一级的单一主神教及一神教演变中的一个阶段。东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亦如此。他们婚丧嫁娶的复杂仪式，与多神教有密切的关系。

在与拜占廷帝国长期的接触、贸易和战争中，罗斯人对基督教早已不陌生。9世纪下半叶，东正教在同是斯拉夫人的国家保加利亚已经传播。10世纪中期，伊戈尔大公的一些亲兵，还有他的妻子奥丽加，已经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987年，拜占廷帝国发生大的动乱，强大的封建主进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廷向基辅罗斯求援，双方缔结同盟。988年，拜占廷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则接受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多神教原先崇拜的佩伦神像抛进河中。

原始社会产生的多神教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不能在新的、即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继续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需要有一个新的宗教。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是为了“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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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人按照东正教教义皈依基督教后，基辅罗斯教会仿效东正教会的模式组织起来，此后，基辅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了。997年，在基辅设置了大主教区。不久，在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波洛次克、佩列雅斯拉夫尔、苏兹达尔等城市，都建立了主教区，一直到12世纪，大主教和主教几乎完全由希腊人担任，罗斯的教会处在拜占廷帝国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教权之下。

基督教传入基辅罗斯，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首先，它对于提高罗斯新兴的封建主的地位，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强化以大公为代表的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巩固和发展基辅罗斯的封建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密切了基辅罗斯与拜占廷帝国的联系，加强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罗斯封建文化的发展。由于罗斯的基督教是以“希腊正教”的形式出现的，正教不同于西方的天主教，必须用古罗马的语言拉丁语作祈祷，而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作祈祷，这样就为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基督教还扩大了基辅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往，在了解和接受欧洲文明的同时，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后，大公将大量的土地赠予教会，教会在大公的支持下，无所顾忌地强占农民的土地。除了王公贵族外，教会也成为封建大土地所有者。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断强化，使许多自由农民也被迫处于依附地位。

中古前期，拜占廷帝国的文化发展居欧洲诸国之首。基辅罗斯在保存东斯拉夫文化传统的同时，广泛吸取了拜占廷文化的精华。这首先表现在宗教建筑方面。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后，于989—996年在基辅修建了什一教堂，因用其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得名。这座教堂有三个中殿，是十字圆顶的六柱结构，它是罗斯第一座石砌建筑。11世纪初，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两个儿子在切尔尼戈夫、特穆塔拉干等地也修建了风格各异的教堂。

1037年，雅罗斯拉夫扩建基辅时，修建了至今保存完好的索菲娅大教堂。这座教堂位于基辅市中心，堪称古罗斯建筑艺术的杰作。索菲娅大教堂外观近正方形，上端为拱形，冠以13个穹隆顶，四周是面对广场的环绕走廊。教堂内部装饰有半壁大理石浅浮雕、镶嵌图画和彩色图画。这些艺术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其中一幅社会风俗彩画，是欧洲11世纪惟一的世俗写生。雅罗斯拉夫在修建索菲娅大教堂的同时，还修建了类似索菲娅大教堂的伊利娜教堂、格奥尔基教堂。在诺夫哥罗德，1045—1050年也建有一座宏伟的索菲娅大教堂。这座教堂有五个圆顶，在西南角有一个高出的圆顶塔楼。罗斯的建筑和西欧的建筑一样，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门类之一。这些有代表性的宗教建筑，是斯拉夫建筑与拜占廷建筑的融合，对以后罗斯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基督教传入罗斯之前，东斯拉夫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即已创造出各类不同的文字。其中最为成熟的是基里尔字母，它以其创始人康斯坦丁（基里尔）·菲洛索夫命名。这是9世纪后半期在保加利亚创造出的斯拉夫字母。它以当时希腊宗教文字的字母为基础，又增加了符合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发音特点的新字母，如ш、у、ж等，使之成为一套为人们所能接受的、系统的新字母。在10世纪，基里尔字母开始广泛推广，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完善，一直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所使用。文字的产生，对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一样，罗斯的文学也首先是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起来的。其最重要的形式是存在于9—12世纪的《壮士歌》（或称《壮士史诗》）。它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喜怒哀乐，生动地塑造了罗斯农民的英雄形象米库拉·谢利亚尼诺维奇和勇士伊里雅·穆罗梅茨。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位时，基辅罗斯国家富强，人民对他的崇敬与怀念，在《壮士歌》中也有描述，称他是“可爱的红太阳弗拉基米尔”。除了《壮士歌》外，在社会上层还较广泛流行《侍卫歌》，它的主要内容是为王公等上层统治者歌功颂德。

基辅罗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成书于1185—1187年间的《伊戈尔远征记》。这是一部闻名世界的抒情史诗，作者至今无从确定。它反映了社会的现实，是时代的产物，通过描述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王公伊戈尔1185年发兵攻打波洛夫齐人失败，被俘，后又重返祖国的故事，说明一个小公国尽管勇敢善战，但力量毕竟有限，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敌人。史诗的作者认为，罗斯的主要危险是王公之间的内讧，希望王公们停止混战，不要自相残杀而一致对外，以救亡图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罗斯的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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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部史诗的艺术成就也令世人赞叹，后来的俄罗斯作家称其是斯拉夫人民诗篇中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

古罗斯有悠久的编史传统。10世纪末11世纪初，在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已经开始编撰编年史。基辅罗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通史是完成于1073年的《往年纪事》。它上溯斯拉夫人的起源，下至1110年，内容极其丰富，详细地记载了留里克称王、奥列格建国、王公们的征伐和内讧，争当基辅大公的经过，对外征战、王朝世系的更迭，以及基督教都主教和大主教产生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但是这部通史却带有明显的“官修”色彩，它所关心的只是王公、贵族、大封建主及宗教领袖的活动，而对广大农民及城市平民的生活却只字不提。《往年纪事》是由基辅彼切尔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编纂修订的。他博学多闻，通晓罗斯、拜占廷、保加利亚等语言文字。在他的努力下，《往年纪事》记述历史过程时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如临其境、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运用语言技巧高超，这部编年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作。

如果说《往年纪事》也涉及到了波兰、拜占廷等国的历史，但主要是积累了罗斯人的历史知识，使罗斯人和后人能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了解；那么，翻译外国的历史著作，则可以使人们对外国的历史有较多的认识。如《拜占廷大事记》、《圣经》和古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弗拉维的文集等，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

罗斯人对本国地理和外部世界地理的认识，随着封建国家的发展和罗斯大公权力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加深。在《往年纪事》的概论中，第一次具体、准确地描述了罗斯和东欧的地理状况，如森林、草原、山川、海洋、湖泊、水道、山口等等。此外，对各地区斯拉夫人和非斯拉夫人的历史与现实的分布情况，也有较全面的叙述。对于罗斯及东欧以外地区的地理状况，如西欧、北非、中近东地区，《往年纪事》大量引用了拜占廷人的著作进行了补充。

以基辅为中心的早期封建国家罗斯的建立，为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基督教传入罗斯后，加强了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拜占廷的联系，同时迫切需要大量有文化知识的神职人员，这对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0世纪新文字的推广使用，使罗斯的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0世纪末，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始兴修教堂时，即命令神甫物色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准备送他们去识字读书。11世纪始，文化知识首先在统治阶级中开始普及。人们已经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书籍的巨大文化意义。他们说：“读书能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啊……我们可从书中学到智慧和忍耐……”书籍“是奔向产生智慧的宇宙的万川之源；书籍是汲之不竭的深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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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往年纪事》记载，1028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在诺夫哥罗德，集中了300名神甫等神职人员的子弟读书。在斯摩棱斯克、加利奇等地，也都兴办了教会的或世俗的学校，接受儿童读书学习。在基辅、苏兹达尔等地的女修道院，还开办了女学堂，女孩子在那里除了学习识字、阅读外，还学习唱歌、缝纫等。

雅罗斯拉夫大公酷爱学习，在自己的家中集中了一批有文化的人，他经常“沉浸在书籍中，往往夜以继日地读书”。他令人抄书，扩大书籍的数量和积累，并在基辅索菲娅大教堂开办了全国第一个图书馆。雅罗斯拉夫被称为“智者”，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亲自写有《家训》，要求他们加强团结，不应为争夺个人的权势而内讧。他的儿子斯维雅托斯拉夫和弗塞沃洛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弗塞沃洛德，懂得五种外国语言。他们都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

罗斯人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积累了不少生产知识。在农牧业、天文历法、数学、度量衡等方面，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农牧业的知识虽然不系统，但已经了解了动物生长、繁殖，农作物栽培的实际应用技术。西欧人广泛采用的儒略历从拜占廷传入罗斯，代替了东斯拉夫人以前的历法，将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自基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每年的3月1日为一年之始。这种纪年促进了数学的发展。那时人们已经能运用分数和算术的四则进行计算，数字使用斯拉夫字母来表示，当时还不知道阿拉伯数字。1136年，诺夫哥罗德一修道院的执事基里克写了罗斯的第一篇数学文章。

罗斯人同样在生产实践中，建立了自己的度量衡制度，其内容有些是东斯拉夫人长期使用的，另外有一些是从拜占廷、近东诸国传来的，也有一些是西斯拉夫人使用的。长度单位主要是皮亚吉（约23厘米）、沙绳（约1.42米）、维尔斯塔或波普里谢（约1公里多一点）、洛科特（约42.5—47.5厘米，从拜占廷传来）；重量单位主要有格里夫那（409克，来源于中东）、普特（40格里夫那，来源于中东）、贝尔科维次（10普特，来源于西欧）；量液体的单位有维德罗（12.3公升）、博契卡（40维德罗）；量散装体的单位有奥西米纳（约105公升）、俄石（209.91公升）、卡吉（104.96公升）等。

在基辅罗斯时期，罗斯人的音乐、舞蹈、绘画，随着基督教的传入，也在传统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并融会了基督教文化的一些精华，使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以后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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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一、封建割据的基辅罗斯和金帐汗国的统治

1054年，智者雅罗斯拉夫病故，他的三个儿子经过了短暂的“三王子联合执政”时期后，为争夺大公的王位开始了混战。基辅罗斯由此走向衰落、瓦解，陷入了封建割据局面。1097年雅罗斯拉夫确定的长子继承制被取消，而由王公家族成员轮流分享权力。这样，王朝内部的争斗进一步加剧，基辅罗斯大公对其他领地的影响越来越小。

常年的封建割据战争，严重地削弱了罗斯的国力，外患的威胁日渐增加。11世纪中叶，游牧民族波洛伏齐人开始侵犯罗斯。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同波洛伏齐人进行了多次的战争，使其名望大增。他极力想改变基辅罗斯走向解体的趋势，但却无能为力。1125年，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死去后，基辅罗斯分裂成为许多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主要有基辅公国、佩列雅斯拉夫公国、契尔尼哥夫公国、斯摩棱斯克公国、木罗姆—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图罗夫—平斯克公国、加利奇—沃伦公国、波洛次克—明斯克公国、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公国、特穆塔拉干公国和诺夫哥罗德共和国。12世纪时，基辅大公的政权虽已名存实亡，但那些独立的公国在名义上还承认基辅大公为宗主，而后来则完全独立了。

1223年5月，鞑靼蒙古人从外高加索地区入侵罗斯，在卡尔卡河畔战胜了罗斯军队。但他们没有继续前进就撤回了。鞑靼蒙古人即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以饲养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为主。12世纪时，氏族公社集体所有制开始崩溃，急剧地向封建社会过渡。私有财产的积聚和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贫富分化，鞑靼蒙古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贵族、牧民和奴隶三个不同的阶级。1206年，贵族铁木真用武力统一了蒙古，结束了各部长期分裂的局面。他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成吉思汗在蒙古建立了领户分封制度，将牧民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成吉思汗的亲属及心腹担任十户那颜、百户那颜、千户那颜、万户那颜；而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大汗，更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是一种具有草原游牧特点的封建制度。

成吉思汗即位后，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先后占领了中国北部、南西伯利亚、中亚和南高加索，建立了成吉思汗帝国，即大蒙古帝国。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病死军中，不久，蒙古分为四个汗国，由其子孙统领各汗国。

1235—1242年蒙古军队开始了第二次西征。1237年12月，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蒙古军攻打罗斯东北部的梁赞。梁赞王公尤里·伊戈列维奇拒绝向蒙古军投降，派人向其他公国求援，均被拒绝，被迫孤军奋战。12月21日，蒙古军攻进城内，屠杀平民，焚毁城池。占领梁赞后，入侵大军继续横扫罗斯其余各地，占领了弗拉基米尔及临近的公国，直逼诺夫哥罗德。蒙古军一路烧杀劫掠，仅一个月内就毁城14座，莫斯科也未能幸免。

1240年，蒙古军占领基辅，这时它虽然已经占领了罗斯的大部分，但仍继续西进，先后攻打了波兰、捷克、匈牙利、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克罗地亚，直抵亚得里亚海沿岸后，因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被迫从中欧返回罗斯，定都萨莱，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开始了对罗斯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

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各公国的方法，很有特点。这就是继续保留各公国的政权，使罗斯继续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同时分别加强对各公国的控制；在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利用罗斯人自己的手消灭那些不服从金帐汗国统治的王公。金帐汗要求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必须向其称臣，接受册封，服从金帐汗国征缴贡品，征发军事服役。金帐汗从全罗斯诸王公中挑选出一人，册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赋予其不少特权。凡受册封者，需负责征缴罗斯各公国对金帐汗国的贡赋；同时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周围地区划入自己的领地。罗斯的王公们非常重视这一称号，为此不择手段进行角逐，金帐汗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从中得利。

1243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的王公雅罗斯拉夫·弗塞沃洛多维奇在萨莱被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这样，他就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统治全罗斯的权力。谁不服从，谁就将受到严惩。1245年，契尔尼哥夫的王公就是因为反对他的统治，而被拔都杀害。金帐汗虽然给予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很大的权力，但并不信任他。1246年，雅罗斯拉夫因卷入蒙古上层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中去，而被人下毒杀死，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继任。

蒙古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利益，不断强化对罗斯的控制。1257年，金帐汗派出官吏在罗斯各公国进行户籍调查，并一一登记造册，作为征收赋税、服军役、服徭役的依据。在此基础上，罗斯广泛建立了“八思哈”（突厥语，意为镇守官）制度。这是由部分居民组成的特殊的军事组织，即由蒙古人担任指挥，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等，其主要任务是稽查赋税的交纳情况，监督罗斯人的社会生活，加强对罗斯人的思想和军事控制。金帐汗极力拉拢罗斯的王公贵族，给他们许多特权，使其为自己服务。对于罗斯的教会，更是极少过问，明文规定不干涉修道院长、修道士、牧师以及崇奉圣母神像和圣僧的人，教会和王公贵族一样，也享有许多特权。

罗斯人民身受鞑靼蒙古统治者和本国王公贵族的双重压迫，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进行了积极的反抗。1257年，诺夫哥罗德人民为反对实行“八思哈”制度，举行了起义，起义延续了一年后，被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残酷镇压。与此同时，罗斯托夫—苏茨达尔、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里等地也先后爆发了反对蒙古统治的起义，不久，起义还蔓延到了西南罗斯。在人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强大压力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新的统治方法。自13世纪末起，金帐汗将征税权交给其代理人——罗斯大公代行；14世纪初，又废除了“八思哈”制度。

鞑靼蒙古对罗斯的入侵和统治，给罗斯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延缓了罗斯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加大了同西欧文明的差距。蒙古人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他们的文化、习俗等，对罗斯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罗斯反对瑞典和日耳曼入侵的斗争及与立陶宛的关系

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多灾多难，在东北罗斯、西南罗斯遭受金帐汗国奴役的时候，西北罗斯又遭到了瑞典封建主和日耳曼骑士团的侵袭。西北罗斯主要包括波洛次克—明斯克、图罗夫—平斯克和诺夫哥罗德。没有被鞑靼蒙古直接征服的诺夫哥罗德，在反对瑞典和日耳曼侵略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世纪末，瑞典已经占领了芬兰湾。为了占领从芬兰湾到诺夫哥罗德的水路，进而垄断对整个东欧的贸易，瑞典觊觎西北罗斯濒芬兰湾一带的广袤土地由来已久。1240年7月，瑞典开始向罗斯扩张。比尔格公爵以传布“真正的基督教”为名，率军在涅瓦河口附近登陆。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大公闻讯后，先发制人，于7月15日从水路、陆路两条战线向瑞典侵略者发起突袭，瑞典军舰被击沉，士兵或被淹死，或被杀死，伤亡惨重。在雅罗斯拉维奇的指挥下，罗斯军队以少胜多，保卫了芬兰湾一带的领土。雅罗斯拉维奇声名大震，获得了“涅夫斯基”的称号（即涅瓦河王的意思）。

涅瓦河战役结束后不久，日耳曼骑士团又开始进犯罗斯。

12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商人和贵族开始向波罗的海东岸扩张。1202年，生活在这里的立沃人，还有爱沙人、拉托维亚人在立沃尼亚成立了持剑骑士团，亦称立沃尼亚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南岸，则生活着普鲁士人，当时普鲁士人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们与波兰人经常发生冲突。1226年，波兰人从德国请来条顿骑士团，以封地作为交换条件，令其大肆屠杀普鲁士人。1237年，持剑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合并为统一的日耳曼骑士团，至1283年全部占领了普鲁士。此后，大量日耳曼移民从德国移居普鲁士，原来这里的普鲁士人逐渐日耳曼化。日耳曼骑士团的力量不断强大，日益威胁到西北罗斯的安全。

1240年，日耳曼骑士团入侵距普斯科夫不远的伊兹波尔斯克时，普斯科夫的大贵族们惊恐万分，叛国投敌，西北重镇普斯科夫落入日耳曼骑士团手中。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向西进军，欲取诺夫哥罗德。这时，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因与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发生冲突，离开了诺夫哥罗德。大敌压境，国家危在旦夕，人民坚决要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指挥作战。大贵族不得不满足人民的要求。1242年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军队，收复了普斯科夫，然后进入爱沙尼亚，在楚德湖畔与日耳曼骑士团主力相遇。1242年4月5日，两军在楚德湖冰面上展开决战。罗斯军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日耳曼骑士团死伤400余人，被逐出罗斯，西北罗斯的安全有了保证。这是罗斯军队继1240年涅瓦河战役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的胜利。

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南岸，13世纪初，立陶宛人还没有建立国家，至13世纪中叶，立陶宛各部落开始统一，逐渐形成早期封建国家。14世纪初，立陶宛渐渐强大起来。立陶宛在同日耳曼骑士团进行斗争的同时，伺机向罗斯扩张。到了14世纪中期，立陶宛的版图已经包括有波洛次克、维帖布斯克、平斯克、图罗夫等原西北罗斯的土地，逐渐发展成为东欧的封建强国。14世纪下半叶，立陶宛在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又兼并了包括基辅在内的整个第聂伯河流域。这样，原来金帐汗统治的西南罗斯的一部分和东北罗斯的一小部分，落到了立陶宛大公国的手中；金帐汗仍控制着东北罗斯，包括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诺夫哥罗德；波兰用武力占领了加利奇、沃伦和利沃夫。就这样，罗斯的土地被分成了三部分。

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面临着日耳曼骑士团这个共同的敌人，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敌。1410年7月，日耳曼骑士团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被彻底打败，从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

三、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14世纪，因鞑靼蒙古的入侵而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这首先表现为农业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如耕地面积扩大了，一些密林山野和被荒废的土地辟为良田，铁制农具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三圃制的耕作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推广。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副业生产有了明显的改进，畜牧业、养蜂业、狩猎业和园艺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与此同时，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贵族拥有世袭领地，他们将一些土地有条件地分给主要是服军役的臣仆使用，这些人被称作服役贵族或封地贵族。大公的政治经济政策，需要得到服役贵族的支持才能实现，所以大公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扶植他们，使服役贵族及封地制在不长的时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服役贵族的切身利益是和大公的兴衰荣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全力支持中央集权的大公政权。王公、贵族集中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他们还有权审讯和处罚领地上的农民，向农民征收并不断加重租税。地租的主要形式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个别地区也有了货币地租。不断增加的沉重负担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他们被迫失去土地，依附于大封建主，以致沦为农奴。为了反抗不断加重的封建奴役，农民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直至暴动，杀死封建主。

被蒙古入侵者焚毁的罗斯城市一度荒凉，从13世纪末开始恢复。东北罗斯的一些城市，如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莫斯科、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等从14世纪起，又逐渐走向繁荣，成为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中心。罗斯的手工业在这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重要的手工业有炼铁业、砖石业、采矿业、金属加工、食品加工、武器制造、制革、制盐等。

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各地区的商品交换愈加发达，市场联系也更加密切。莫斯科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东北罗斯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自然性、闭塞性，但毕竟从鞑靼蒙古征服带来的破坏中恢复了许多，为以后罗斯政治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莫斯科公国是统一事业的核心。

莫斯科地处奥卡河支流莫斯科河与亚乌扎河两岸，是斯拉夫族维亚季奇人部落的城市。1147年，在编年史上第一次提到了莫斯科这个城市。1156年，莫斯科周围建起了木墙，它由苏兹达尔一个王公的领地，逐渐发展成为东北罗斯中心的重要城市，莫斯科公国自13世纪末起，成为罗斯最强大的国家。该公国的第一位王公是达尼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从14世纪开始，莫斯科公国加紧对周围公国的兼并，消灭封建割据势力，领土几乎扩大了两倍，使其在东北罗斯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但当时最强大的是特维尔公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从金帐汗国那里取得了不少特权，特维尔的大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被金帐汗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是在伊凡·达尼洛维奇一世在位时。伊凡·达尼洛维奇的绰号是“卡里达”（意即“钱袋”），他为了取代特维尔大公的地位，“去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自己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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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年，他因残暴地镇压了特维尔人民起义而受金帐汗赏识，终于得到了金帐汗的册封诏令，很快又取得了代替金帐汗向全罗斯征收贡赋的权力。伊凡·卡里达利用截留下的金钱去贿赂金帐汗及其近臣，得到他们的好感，为自己今后能获取更大的权力开辟道路。

伊凡·卡里达与教会的关系密切，在其政治经济活动中，得到了教会的支持。1326年，东正教罗斯教区总主教驻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从政治上和宗教上提高了莫斯科公国在全罗斯的主导地位。伊凡·卡里达是强盛的莫斯科公国的奠基人，当他死时，强大的莫斯科公国已经为把一个分裂的罗斯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1341年，伊凡·卡里达的长子谢苗·伊凡诺维奇即位。他和他的继承人继续伊凡·卡里达的事业，致力于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在位时，莫斯科公国战胜了特维尔、梁赞的军队，不断扩大自己的版图，已经先后兼并了卡卢加和白湖公国、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乌格利奇公国、加利奇公国、科斯特罗马公国及其他地区，国势日盛。罗斯人民迫切希望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统一的国家。在莫斯科公国走向强大的同时，金帐汗国却因内讧不已而日渐衰落。

1378年，罗斯军队与蒙古军队发生战斗，蒙军将领别基奇阵亡，余军溃逃，罗斯军队获胜。马麦汗闻讯后，发誓报仇雪恨，扬言要踏平罗斯的城市和教堂，将罗斯人杀光，伺机同罗斯人决一死战。1380年，马麦汗为了消灭罗斯人的力量，同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结盟，并得到梁赞王公奥列格的支持。同年夏，马麦汗亲自率领20万大军渡过伏尔加河，集聚在沃罗涅什，准备和亚盖洛派来的援军会合后，向罗斯军队发起进攻，直取莫斯科。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联合罗斯的王公，集合了10万军队先后渡过奥卡河、顿河，准备在顿河右岸的库利科沃旷野与蒙古军队展开决战。

9月8日中午，罗斯与蒙古两军会战开始。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罗斯军队伤亡惨重，在撤退中得到伏兵的及时支持，反败为胜，大胜蒙古军。待亚盖洛率援军来到，为时已晚。库利科沃会战以罗斯军队获全胜结束。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因功绩卓著，获得了“顿斯科伊”，意思是顿河王的称号。这场会战从根本上动摇了鞑靼蒙古在东北罗斯的统治，莫斯科公国作为罗斯统一事业的核心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罗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道路上，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马麦汗在一场内讧中死于新汗托托迷失之手。1382年，托托迷失率军攻打莫斯科，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准备不够，战败，莫斯科公国被迫继续向金帐汗国纳贡。但是，金帐汗国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统治罗斯人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统一事业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季米特里·顿斯科伊临终前立下遗诏，要其长子即位，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不再向金帐汗国纳贡。

瓦西里一世、瓦西里二世继承了季米特里·顿斯科伊的事业，同蒙古人及封建分裂势力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当瓦西里二世即位时，他的叔父、加利奇王公尤里·季米特里耶维奇认为应该由他来当大公，挑起了罗斯王公间的内讧。尤里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封建分裂活动。罗斯王公的内讧削弱了莫斯科公国的国力，蒙古人乘虚而入，使罗斯的军队战败，瓦西里二世成了蒙古汗的俘虏。莫斯科公国用20万卢布巨款，才将他赎回。瓦西里二世继续统一事业，历经艰难，甚至被挖去双眼，成了失明的大公，但他最终战胜了分裂势力。到他在位末年时，莫斯科公国已在政治上重新控制了许多公国，它的版图已拥有东北罗斯一半以上的领土。

四、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瓦西里二世的长子，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即伊凡三世1462年即位后，莫斯科公国的统一事业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伊凡三世1463年兼并了雅罗斯拉夫公国，1474年又兼并了罗斯托夫公国。这样，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并入了莫斯科公国。诺夫哥罗德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共和国，同时又是“罗斯诸共和国的首领”，成为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的严重障碍。

15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已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在领主政体的统治下，极少数领主握有大权，横行霸道。在诺夫哥罗德没有真理，没有公正的法律，人民的生活愈加贫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领主们为了对付人民暴动，遏制莫斯科公国的统一进程，于1470年与波兰—立陶宛结盟。以马尔发·鲍列茨卡娅为首的亲波兰—立陶宛派公开反对建立俄罗斯统一国家，扬言诺夫哥罗德不愿意做莫斯科大公的世袭领地。

1471年春，伊凡三世决定进军诺夫哥罗德。夏季，先头部队已经进入诺夫哥罗德。7月14日，两军在舍隆河岸展开激战。莫斯科公国军队获胜，杀伤敌军近3万人。莫斯科公国的另一支军队在德维纳河也获大胜，歼灭敌军1.2万人。诺夫哥罗德被迫求和，保证不再反对莫斯科公国，断绝与立陶宛的同盟关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莫斯科公国同立陶宛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1477年10月，莫斯科公国的军队包围了诺夫哥罗德。强敌压境，诺夫哥罗德被迫接受了伊凡三世的条件，解散了议会，将其政权转归莫斯科大公。

伊凡三世的下一个目标是特维尔公国。1484年进军特维尔，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鲍利索维奇迫于伊凡三世的军事压力，表示接受伊凡三世的条件，同时又暗中勾结立陶宛，准备脱离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发现后，果断地向特维尔再次发起进攻，特维尔公国的王公、大贵族见大势已去，纷纷表示效忠莫斯科公国。1485年11月，伊凡三世占领了特维尔。伊凡三世将莫斯科的一些新兴贵族和领主的后裔迁居到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同时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的王公、大贵族、领主及他们的后裔放逐到莫斯科公国各地区，以加强他在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伊凡三世兼并了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之后，还剩下只有名义上独立的梁赞及普斯科夫。东北罗斯基本上已经统一在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内。1485年，莫斯科公国的大公开始称“全罗斯”的大公。

15世纪后半期，罗斯的封建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鞑靼蒙古人的破坏下进一步得到恢复。13—14世纪时，是“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即为自己消费而对原料进行加工）、同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相结合”，而到15世纪后半期时，已是“宗法式的农业同手艺形式的手工业相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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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业日益脱离农业，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手工业部门，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新的集镇和城市，货币地租在封建的经济生活中，已成为和徭役地租、实物地租一样的重要纳贡方式。城市手工业也迅速得到发展，除了传统的铁匠、陶器匠、制革匠、制衣匠、面包匠外，还出现了许多新工艺、新技术的生产部门，如建筑用砖、铜铸炮、轧制金属、锻造铁板、金银首饰加工等。这一切都推动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

然而从14世纪末起，金帐汗国却日趋衰落。15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因内讧，分裂为喀山汗国、诺盖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木汗国、西伯利亚汗国。金帐汗国的残余势力大帐汗，已无力像以前那样奴役罗斯了。伊凡三世在此形势下，不再像以前那样向金帐汗国纳贡，而只是将征收来的一部分贡赋，以礼品的形式送去。1472年，大帐汗阿合马率军讨伐莫斯科公国，企图恢复昔日的威严，逼迫莫斯科公国继续纳贡。莫斯科公国的回答是集合强兵于奥卡河畔，随时准备同阿合马进行决战。阿合马在军事上已经无力同罗斯军队抗衡，于是便寻求外力支持，与波兰—立陶宛结盟。伊凡三世则充分利用鞑靼蒙古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克里木汗国签订条约，使其支持莫斯科公国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

1478年，莫斯科公国不再继续向金帐汗国交纳任何贡赋。1480年，阿合马终于忍耐不住，亲自率领重兵直抵奥卡河，准备用武力收取贡赋。莫斯科公国闻讯后，派伊凡三世的长子伊凡·伊凡诺维奇率军前去御敌。这时由于诺夫哥罗德企图脱离莫斯科公国，制造混乱，伊凡三世及其近臣又对能否战胜阿合马发生动摇，所以形势对罗斯人非常不利。伊凡·伊凡诺维奇坚决主张抗敌，在人民和教会的支持下，伊凡三世没有接受一些领主们力主与阿合马求和的主张。两军在奥卡河支流乌格拉河两岸对峙着，到11月，天寒地冻，蒙军缺乏粮食和饲料，官兵衣着单薄，且在征战中已经破烂不堪；立陶宛因为内部发生动乱，又要同克里木鞑靼人作战，卡什米尔只能自食其言，没有派援军来帮助阿合马。在已经联合起来的罗斯军队面前，阿合马绝望了，于11月11日带兵撤回。不久，阿合马在一场内讧中被杀，金帐汗国进一步分裂，鞑靼蒙古人对罗斯人200多年的统治彻底结束了。

伊凡三世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后，不停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北方、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扩张。他还于1500年起开始收复被立陶宛侵占的土地。1505年，伊凡三世死去时，已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子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即瓦西里三世即位后，最终完成了东北罗斯统一的任务。

瓦西里三世坚定地奉行其父伊凡三世的政策。1507—1508年同立陶宛交战，签订了有利于莫斯科公国的停战协定。1510年兼并了普斯科夫，为防止其伺机独立，脱离莫斯科公国，瓦西里三世下令逮捕有影响的大贵族及巨商，并将300个大家族遣送到莫斯科。处于依附地位的梁赞暗中勾结克里木汗国，企图在克里木汗的帮助下，摆脱莫斯科公国的控制。1517年，瓦西里三世果断地将梁赞王公伊凡·伊凡诺维奇监禁起来，彻底地兼并了梁赞。

莫斯科公国从1512年恢复了对立陶宛的军事行动。1512—1513年，莫斯科公国两次攻打斯摩棱斯克，都没有成功。1514年7月，瓦西里三世率领罗斯军队从莫斯科出发，第三次远征斯摩棱斯克。罗斯军队用攻城火炮、火绳枪向城内发起猛攻，守军伤亡惨重。7月30日，立陶宛大公停止抵抗，斯摩棱斯克并入罗斯国家。

瓦西里三世完成了罗斯国家的统一。他在1533年去世时，俄罗斯国家的领土已从1462年的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抵第聂伯河上游，东至乌拉尔山支脉，已经成为欧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统一国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大公的权力高度集中，对平民百姓和王公贵族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伊凡三世既被称为“全罗斯的沙皇”、“专制者”，也被认为是“真正的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为了强化俄罗斯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当时的僧人菲洛费还杜撰出“第三罗马”的理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三个帝国的历史，前两个帝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已经灭亡，因为它们背叛了基督教；而俄罗斯帝国是永恒的，因为它是东正教的真正保护者。

俄罗斯统一国家建立后不久，便颁布了统一的法律文献《1497年法典》，即《伊凡三世法典》，用以巩固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政权。这部法典以《罗斯法典》、《普斯科夫诉讼公文》、《法定文书》、《大公法令》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制定。它统一了纷乱庞杂的司法体制，扩大了惩处刑事犯罪的范围，但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限制了地役权，不允许农民从一个地主名下随意转到另一个地主名下。法典规定：只有在每年的指定日期，即“尤里耶夫节”（俄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周，农民才能离开原来的主人。在离开之前，须向主人交纳一定的费用。这样，国家通过法律将农民束缚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封建农奴制开始在全国形成，广大农民逐渐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在土地上、人身上、法律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

俄罗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之上的，直至19世纪末，俄国是一个农奴制的国家。但是，由封建割据建立到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却是历史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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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世纪以来，罗斯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罗斯人民为了摆脱鞑靼蒙古征服者奴役的强烈愿望，以及为了更有力地抵御立陶宛—波兰、日耳曼骑士团的需要，则加速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随着分散的罗斯联合成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也逐渐奠定了民族共同性的基础，形成了俄罗斯民族。

[image: ]


3 东正教圣像画：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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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蒙古入侵和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期间的文化

一、建筑艺术

鞑靼蒙古人的入侵延缓了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罗斯的文化发展停滞、衰退。直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才从鞑靼蒙古征服者的蹂躏中开始得到恢复。各种形式文化的发展，是和罗斯经济的振兴、城市的重建同时发生的。

诺夫哥罗德没有受到蒙古入侵者的直接奴役，但受到日耳曼骑士团等来自西方的威胁，尽管如此，它的文化发展却没有像罗斯其他地区那样，一度被中断。它的建筑艺术虽有时缓慢，但始终在向前发展着。13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宗教建筑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往正方体的四柱单顶形结构与正方形布局相结合，用三叶形的顶盖，代替了沿半圆形穹顶的旧式屋顶。建于1292—1294年的尼古拉教堂，是蒙古入侵后的第一座石制建筑。14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建筑艺术的代表是1345年建成的救主堂、1352年建成的圣母升天堂。这些建筑的风格，反映了新旧两种建筑艺术思想的交替。14世纪后半期的代表是菲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教堂、伊林街上的救主堂。这些建筑，无论在实用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15世纪30年代，叶夫菲米大主教在诺夫哥罗德内城修建了宏伟的大主教宫，企图以此提高诺夫哥罗德的地位。

普斯科夫的建筑艺术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宗教建筑方面，与诺夫哥罗德的风格接近，但更简单古朴，尤其是精美的钟楼别具一格，最著名的是建于14世纪中期的市内的大教堂，其他著名的教堂还有扎普斯科维耶主显教堂、格奥尔基教堂、耶稣升天教堂。在世俗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石结构的军事工事、堡垒，为了加强防御力量，在扎普斯科维耶四周建起了石墙；特维尔的建筑同样以石结构为主，独具特色，代表性的建筑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洛维奇王公的宫殿及教堂，以及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教堂等。

在莫斯科公国，伊凡·卡里达在位时，即14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建筑艺术有了迅速的进步。1326年，莫斯科建造了第一座石砌的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即乌斯宾教堂，它取名于弗拉基米尔的同名教堂，是当时克里姆林宫新修的四座教堂中的一座。另外的三座是伊凡·列斯特维奇尼克教堂、博拉救世主教堂、大天使教堂，建于1329—1333年。克里姆林宫是罗斯封建城市的内城，即市内建有防御工事的那一部分。多建在市中心或城内高处、河岸边。1331年和1337年，克里姆林宫失火，两年后，在它周围建起了新的柞木墙，更加美观坚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在1367年筑起了石墙、石堡，它不断地扩建，向四周发展，逐渐在莫斯科市中心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建筑群。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大规模建造始于1485年。来自普斯科夫、罗斯托夫、特维尔和意大利等地的建筑师，及罗斯各地的能工巧匠云集莫斯科。罗斯与意大利，以及罗斯各地建筑师、工匠之间的交流、切磋，对于提高罗斯建筑艺术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5世纪末，克里姆林宫已经建起了接近意大利风格的大墙和塔楼，塔楼之间由城墙相连。为了加强克里姆林宫的军事防御功能，还挖了护宫壕沟，建起了中国式的城墙，作为第二道防线。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内还修筑了一些教堂和其他用房，如官库、大公接见宾客用的多棱宫及内宫等等。1516年，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建筑基本完成，高耸的圆形塔楼、曲折的防御线、宏伟庄严的殿堂、厚厚的城墙，它已成为莫斯科的象征，同时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城堡之一。

二、文学和编年史

鞑靼蒙古的征服、日耳曼—瑞典的不断侵犯，对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些艺术门类，如建筑、贵金属首饰加工、图书制作、工艺品生产，以及编年史的编撰工作，因异族的奴役和侵略而遭到破坏，出现停顿倒退时，罗斯的文学却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在发展。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以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爱国主义文学兴起，使异族对罗斯的征服、奴役、侵略，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罗斯文学的主要内容。

民间广泛流行的壮士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在关于伊里亚·穆罗美茨的壮士歌中，主人公伊里亚机智勇敢地拯救了基辅，使之免遭蒙古侵略者的蹂躏。在一些民歌中，揭露了蒙古征服者的残暴。歌中愤怒地唱道，蒙古侵略者向罗斯人征税时十分凶残，“谁若没有钱，就要他的子女；谁若没有子女，就要他的妻子；谁若连妻子也没有，就要他的脑袋”。

描写鞑靼蒙古入侵的战争纪事作品主要有《卡尔卡战役记》、《拔都入侵记》、《梁赞崩溃记》、《米哈伊尔·契尔尼戈夫斯基生平》等。在这些作品中，描写了征服者给罗斯带来的巨大灾难，村镇被焚毁，财富被掠夺，兄弟姐妹被俘虏，军队溃散失去斗志，父兄们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一些作者还来探讨这场灾难的原因。有人从基督教神学的“天意”中去找答案，认为这是神的旨意。还有人从《圣经》中去找答案。《圣经》曾预言，世界末日到来前，将有勇敢的民族从荒漠中走出，去征服整个地球。鞑靼蒙古就是这样的民族。另一种观点认为，罗斯之所以有这场灾难，乃是上帝派来的人对罗斯进行了惩罚，原因是“因为我们行为不端”，“还因为王公们连年争吵”。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是罗斯的王公们长期闹内讧的结果。

在文学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如勇士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英勇杀敌，令敌人敬畏，以至他为国捐躯后，拔都亲自下令将其遗体交给罗斯人。麦尔库里·斯摩棱斯基是一位勇敢的斯摩棱斯克少年。当鞑靼蒙古侵略者逼近斯摩棱斯克时，他视死如归，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危难之际挽救了斯摩棱斯克。

1380年9月，罗斯人在库里科沃旷野会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激发了罗斯人的爱国感情。这一切在文学作品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进一步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顿河血战记》、《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王公的生与死》、《顿河彼岸》，稍晚还有直接描写库里科沃会战的叙事体小说《马麦血战的传说》。作品中的罗斯勇士成为民族英雄的象征，对他们的崇拜和歌颂，加强了罗斯人最终战胜蒙古征服者的信心。

反映罗斯人与日耳曼、瑞典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作品主要有《多夫蒙特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等。前者描写了普斯科夫王公多夫蒙特带领人民，勇敢抗击日耳曼骑士团的事迹。在后一部著作中，则以十分崇敬的心情介绍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生平，特别是1240年在涅瓦河畔战胜瑞典人的英雄事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击退侵略者，因而成为众所景仰的英雄，为人民所歌颂。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既有宝贵的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对于促进罗斯人的政治联合，促使民族的觉醒以及俄罗斯民族的逐渐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外，罗斯的文学还较广泛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罗斯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阶级关系。在《正直的标准》、《伊兹马拉格达》等文集中，都较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如何像强盗一般地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以及农民因封建压迫不断加重，生活状况日趋恶化的情况。

鞑靼蒙古入侵后，除了诺夫哥罗德没有直接受其奴役，使它的编年史继续编纂外，罗斯其他地区的编年史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停顿了，从13世纪后半期才逐渐恢复，并在14世纪时逐渐繁荣起来。11世纪以来罗斯编年史中的优秀传统，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莫斯科公国的编年史工作，始于14世纪初。这项工作是在教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并在14世纪末取得了重要的成绩。1409年，总主教基普里安主持编纂的大型编年史在莫斯科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的编年史在《往事纪年》的基础上，继续收录了诺夫哥罗德、梁赞、特维尔等地区的编年史料。无论从篇幅上还是从内容上，它都可称为是全罗斯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史料基本保持原样，没有进行加工篡改。如其中包括诺夫哥罗德对特维尔的攻击，莫斯科公国对诺夫哥罗德的指责等等。莫斯科公国为了加强联合罗斯各地区的政治需要，1418年由福季总主教在莫斯科主持编纂了一部新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对基普里安的编年史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如删掉了罗斯各地区之间相互攻击的内容，缓和了莫斯科公国同其他地区的矛盾，明显地表现出了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实现全罗斯联合的倾向。

在编年史的编纂中，反映出实行全罗斯的政治联合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流，所争论的问题不是联合不联合，而是究竟怎样实现这种联合。特维尔为了同莫斯科公国对抗，于1455年编纂了一部编年史。这部编年史首先叙述了13世纪以前的世界史、罗斯史，然后紧接着叙述13世纪以来的特维尔的历史，极力强调特维尔公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史和真正的罗斯史的继续，特维尔大公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东正教真正的首领。只有他才有资格戴上皇冠。显然，这部编年史认为应该以特维尔为中心，而不是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实现全罗斯的联合。

15世纪时，罗斯人同世界的交往和联系明显地扩大了。现实生活需要对罗斯以外地区的国家、民族历史的了解。因此在罗斯这时也出现了有关世界史的编年史，如《希腊和罗马编年史家》。15世纪中叶问世的《罗斯年鉴》，是一部包括罗斯历史在内的小型世界编年史。

三、音乐与绘画艺术

东斯拉夫人早在信奉多神教时，即已萌生了最初的音乐与美术。10世纪基督教传入罗斯后，进一步促进了音乐与美术的发展。除了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音乐外，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宴会上，往往有音乐、舞蹈、杂技助兴。当时既有歌手歌唱，也有乐器演奏，常用的乐器有长笛、手提琴、喇叭和罗斯人特有的古丝理、多木拉、纳克雷等弦乐器或打击乐器。

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统一进程，推动了罗斯音乐事业的发展。15世纪末，伊凡三世在莫斯科建立了由35人组成的第一支宫廷合唱队。宫廷的重要活动都要有音乐配合，以显示其庄严隆重。当时音乐的形式已多种多样，有婚丧嫁娶的音乐，还有各种舞曲、抒情曲、诙谐曲等。宫廷专门养了一批歌手、乐手及优伶，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宫廷音乐娱乐活动的活跃。不仅在宫廷，而且教会也成立了自己的合唱团，专门用于举行宗教仪式时表演。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宗教音乐最大的成就表现在教会歌曲的演唱中。由于采用了一种新的音乐符号代替古代的符号谱曲，唱歌时多采用多声部唱法，复杂的旋律使宗教歌曲更富有表现力。随着记谱方法的不断完善，罗斯的音乐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东正教教堂助祭伊凡·沙杜罗夫在完善记谱方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传统的乐谱符号上增加了新的符号表示音的高度，使音域更加宽广。当时最有名的歌曲是《迎送歌》，每当大公或主教出朝、外出巡视或作战凯旋归来，以及宫廷举行各种欢宴庆典时，都要高唱这首颂歌。

罗斯的美术与同时期的音乐相比，所取得的成就要更大些。早在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之前，罗斯的绘画在社会和生产的实践中，已经产生并有一定的基础。基督教传入后，以宗教建筑为主要内容的建筑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形形色色的彩色或单色绘画、教堂内外的装饰、各种器皿的制作与摆设，是建筑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的广泛需要，使罗斯的绘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4世纪时，罗斯美术作品突出的特点是赋予宗教美术作品以新的社会内容，作品的内容是宗教方面的，如基督、圣母、圣徒的画像，但对人物精神、心理、环境的细腻刻画，却寄托或反映了现实的人们的思想感情。在普斯科夫，斯涅托哥尔斯基修道院大礼拜堂里的壁画绘于1313年，它以深棕色和红色为主，层次分明，继承了东欧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是代表14世纪罗斯绘画水平的重要作品之一。

诺夫哥罗德沃洛托沃地区有一座建于1352年的圣母升天教堂，内有一幅绘于1363年的水彩壁画，这幅壁画具有东欧文艺复兴前的典型特征。绘画题材广泛，重视对人物心理特征的描绘。以往表现耶稣升天节时，场面肃穆宁静，而在这幅壁画中，情景却热情奔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诺夫哥罗德伊里亚大街救主堂和费多尔·斯特拉季拉特教堂的水彩壁画，据说是出自拜占廷著名美术家费奥方·格列克之手。这两幅壁画都是单色的，但构思巧妙，独具匠心，而且笔法精巧细致，无论是耶稣还是其他人物，都神态逼真，呼之欲出，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诺夫哥罗德的圣像绘画，集中表现了绘画艺术所达到的高超水平，因此形成了颇有影响的诺夫哥罗德圣像画派。此外，诺夫哥罗德科瓦廖夫救主堂、圣诞节教堂，以及其他一些修道院中的壁画，也都表明诺夫哥罗德的绘画艺术已经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风格，无论是内容上对许多题材的通俗性表现，还是艺术形式上的细腻精美，对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莫斯科公国的绘画艺术，较多地受到了拜占廷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影响，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4世纪末，费奥方·格列克来到了莫斯科，他因善于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而得到了“哲学家”的绰号。克里姆林宫报喜节教堂的圣像画、顿河圣母等杰作均出自他手，他将拜占廷与罗斯绘画艺术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为提高罗斯绘画的艺术水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莫斯科形成了由罗斯人组成的重要画派，其代表人物是安德列·鲁布廖夫。他大约生于1360—1370年间，原是修道院的一位僧人。1405年，他与费奥方·格列克合作，在克里姆林宫圣母领报大教堂创作壁画；1408年，他又与友人丹尼尔·切尔内一起为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画壁画；1424—1426年，他们又在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绘画圣像和壁画。安德列·鲁布廖夫这时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三圣图》，该图现珍藏在莫斯科特列基亚科夫画廊，为世人所赞叹。安德列·鲁布廖夫对《圣经》中三位天使有出色的描绘，简洁、明朗，富有人性、人情，天使们亲切的神态与恬静的内心世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图画着色明快、构图与透视完美，无懈可击。安德列·鲁布廖夫的天才创作，使罗斯的绘画艺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他本人也因此享有盛誉，被人们认为是当时罗斯最杰出的美术家，也是第一个有民族特点的画家。19世纪时，人们认为他的作品以及他对后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大艺术家拉斐尔、达·芬奇相媲美。

15世纪末罗斯最著名的画家是季奥尼西。1481年，他曾与季莫费·亚列茨等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绘画圣像，1488年在罗斯托夫的大教堂绘画圣像。他还在约瑟夫·沃洛克拉姆修道院、费拉蓬特修道院作画。他的作品同样很有特色，以沉稳、庄严、坚定著称，不少作品堪称佳作，得到很高的评价。

由于东正教教会禁止雕塑作品，所以罗斯绘画艺术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雕塑艺术发展得非常缓慢。在基辅索菲娅等东正教的教堂中，可看到美丽的马赛克图案，即由精心挑选出来的彩色小玻璃片，或五颜六色的小石子，按照一定的工艺要求，镶嵌成表现一定思想内容的图画。在索菲娅教堂的中央圆顶、圆顶下的拱门以及主祭坛的半圆形顶上，可见到耶稣、天使、圣母、圣徒像，还有圣徒进餐的马赛克图画。雕塑艺术虽然发展缓慢，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还是有所前进的，并产生了叶尔莫林这样著名的艺术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门的装饰雕像——常胜者格奥尔基的雕塑，就是由他完成的。

四、教育与科学的萌芽

14世纪时，罗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罗斯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在教育方面，突出表现为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城市和乡镇，主要由神职人员办的私塾到处可见。在那里学习识字的学生，既有教徒，也有世俗子弟。一般说来，非宗教人士所占比例要稍多些。

20世纪60年代，苏联考古学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在诺夫哥罗德发掘出了400余件白桦树皮文书。从这些白桦树皮文书中，可具体地看出14—15世纪时罗斯的文化教育水平。这批文书少部分是业务性文件，包括收贡的名册、农业收成的账目、借条等。大部分是从某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私人信件，如彼德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彼德向玛丽娅致意，我收割了草场，但奥泽拉村的人们将我的干草抢走了，你写下一张清单，并附上买草场的契单送来。由此看出，当时一般人识字已很普遍，不仅男人，而且妇女也已识字，书面文字在日常生活中已普遍使用。还有一封鲍里斯写给纳塔西娅的信是这样写的：见此信后，望派人骑马前来，因为我这里事务繁忙。希将衬衣送来，我忘带衬衣了。不难看出，在一般性的生活琐事中，人们也开始通过书信来联系了。除了诺夫哥罗德，在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等地也发现了白桦树皮文书。这一切反映出罗斯人的教育水平，在14世纪时已有了明显的提高。

社会生活中订立各种契约、买卖房产地产、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抄书业的出现，都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于是以专门教人识字为业的教师开始出现了。那时他们被称为“蒙师”。教会企图垄断教育，并使蒙师们为教会服务，但并没有达到目的。世俗的蒙师们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不仅教儿童识字，学习文化知识，而且宣传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从事所谓的“异教活动”，反对正统的东正教。15世纪末，费奥多尔·库里岑在《论识字》一书中强调“心灵的独断”和理性的自由，他反对盲目服从宗教教义，认为学习应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在掌握文字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力量和智慧力量。蒙师的增加使教育更加普及，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据苏联历史学家B.B.马夫罗金统计，“16世纪初在罗斯北方识字的居民达80％，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兴贵族和领主后裔中有文化者超过65％，在工商区居民中有文化者的百分比达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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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的萌生与传播是这一时期罗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切都是和罗斯经济在鞑靼蒙古的破坏下逐渐得到恢复，人们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不断丰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天文学和气象学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了。人们不仅了解了与生产劳动有密切关系的日蚀、月蚀、彗星、地震，而且开始探讨地球经纬理论、大地构造、雷电以及光速与声速的问题等。在15世纪，罗斯人已经通过编译或翻译的方法，以普及性的文章较广泛地传播有关宇宙的知识。文章的作者注意将宗教神学的教义，同客观的自然知识进行了区分。

在罗斯，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建筑各种类型的教堂时，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如建造拱顶时，使用了拱门结构支撑的方法。在与鞑靼蒙古等异族的军事斗争中，促进了对火药、火炮的研制，罗斯人的化学知识、物理学知识有所进步。据文献记载，莫斯科公国1382年在反抗蒙古征服者的战斗中，第一次使用了自制的火炮，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看出科学的进步。在寻矿、冶炼、制革、制盐、酿造、染色、航海、农业耕种技术改进、农具制造，以及防病治病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罗斯封建化的过程中，征收贡赋和经常丈量土地，多需要进行较精确的计算，从而推动了数学的进步。

14—15世纪，罗斯人通过贸易和旅行，加深了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扩大了欧亚的地理知识，特别是扩大了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印度洋沿岸的地理知识。

由于蒙古的入侵，罗斯以往与拜占廷及中东的联系一度中断。14世纪中叶以后，去君士坦丁堡等地的朝圣者不断增加，被中断的联系重新恢复了。不仅如此，罗斯人的踪迹已经到达了欧亚两洲遥远的地方，如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岛、罗得岛、卢卑克、不伦瑞克、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是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15世纪下半期，他去希尔万（阿塞拜疆）经商，先后到里海、印度洋、黑海旅行，后流落到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后来他以在异乡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了一部名著《三海游记》。在书中，他描绘了印度的名胜古迹，旖旎风光，介绍了当地的山川气候，民俗民情，以及婚丧嫁娶的宗教仪式等。特别是他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耳闻目睹了印度社会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他说，“当地人烟稠密，农民极度贫困，贵族则穷奢极欲”。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势使内战连绵，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数以万计的人被作为奴隶卖掉，“每人值10枚银币，有的甚至只值5枚，小孩只值2枚”。这些游记有宝贵的史料价值，一些被收入编年史中，成为了解这些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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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炮王（制造于1586年，现存放在克里姆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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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核心——沙皇专制制度

一、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任沙皇

16世纪时，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城市手工业发达，农业生产相对落后，每年需从俄罗斯进口粮食，进一步刺激了俄国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封建主和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加紧了对农民的奴役和压榨，大量侵吞农民的土地，使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大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满足于对莫斯科大公的依附地位，具有强烈的分裂倾向。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割据残余，是他们与中央集权政府抗衡的土壤。大贵族与中小封建主从各自切身的利益出发，为了使自己能占有更多的土地，存有严重的矛盾。这是俄罗斯社会中，除了封建主与农奴之间矛盾以外的又一重要矛盾。中央集权政府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扶植中小封建主，使他们成为与坚持封建割据的大贵族进行斗争的政治力量。

1533年10月，瓦西里三世病危，亲立遗嘱，指定他年仅三岁的儿子伊凡为继承人，即伊凡四世。他还指定由米·利·格林斯基和谢·费·别利斯基辅政。12月3日，瓦西里三世病故。自年幼的伊凡四世登上王公的宝座之日起，大贵族们的纷争便愈演愈烈。可以说，伊凡四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大贵族的争斗中度过的。

伊凡四世的生母、大公夫人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抛开瓦西里三世的遗嘱，开始了自己长达5年的摄政时期。瓦西里三世在世时，对其两个兄弟安德烈和尤里时时提防，当他患了不治之症的时候，首先向他们隐瞒了病情。为了不让安德烈和尤里在瓦西里三世死后篡权，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启用宠臣伊·费·奥鲍连斯基为总管，由格林斯基、别利斯基等拥护中央集权的一批王公、贵族治理朝政。她还强迫安德烈、尤里宣誓效忠伊凡四世。尤里不服，她毫不留情地将其抛进监狱。

叶莲娜摄政期间，继续执行了瓦西里三世巩固中央集权，限制教会和大贵族的特权，反对封建割据的政策。在对内强化王权统治的同时，加紧构建、巩固城防工事，防止外敌入侵。安德烈等大贵族对叶莲娜的内外政策极端不满。1537年4月，安德烈逃往诺夫哥罗德，企图勾结那里的大贵族，发动推翻叶莲娜政权的叛乱。叶莲娜果断地逮捕了安德烈，严惩了他的党羽。1538年4月9日，叶莲娜突然死去。据说是被大贵族下毒害死的。这时，显赫的叔伊斯基家族趁势夺取了政权。

伊·瓦·叔伊斯基是大贵族的代表，并不把伊凡四世放在眼里。他经常深更半夜闯进伊凡四世的卧室去威胁他、恫吓他，使其不能入睡；有时则躺在他生父生母的床上放肆地胡闹。为了大贵族的利益，叔伊斯基凶残地剪除政敌，将奥鲍连斯基、别利斯基以及他的支持者费多尔·米舒林处死，将总主教达尼尔革职，由约瑟夫出任总主教。叔伊斯基继续维持并给予了大贵族许多新的特权，这不仅使农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而且也损害了中小贵族的利益，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对叔伊斯基推行的政策，顺者昌，逆者亡。总主教约瑟夫因对他的政策不满，也被送进了基里洛夫修道院。

伊凡四世3岁丧父，7岁亡母，在大贵族腥风血雨的厮杀中，一天天长大。他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宫廷中的许多丑恶，自幼养成了一种孤傲多疑、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喜欢的“游戏”是爬上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将猫等弱小动物从上面扔下，看到猫被摔得半死，流着血，在痛苦地挣扎，他那近乎变态的心理才得到一种满足。每当宫廷或教会举行重大礼仪时，群臣云集，个个低眉俯首，向其顶礼膜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熟的伊凡四世过早地领悟了权力的重要，从13岁时便开始公开地施展大公的权威。1543年年底，在他的舅父米·瓦·格林斯基的教唆下，放出恶狗将自己的保护人安德烈·叔伊斯基活活咬死，并暴尸示众。在俄国历代君主中，伊凡四世以凶残、暴戾闻名，所以被称作“伊凡雷帝”。

1547年1月19日，年仅17岁的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当大主教马卡里将镶满珠宝的皇冠戴在伊凡四世的头上时，伊凡四世正式成为俄国第一个沙皇。俄国的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沙皇”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凯撒”，“沙”是拉丁文“凯撒”的俄语音变。从此，俄国历代的君主都称作沙皇。沙皇专制制度与东正教教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正教宣布，沙皇的权力至高无上，因为这权力来源于上帝，给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统治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

同年2月，即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不久，他就娶了莫斯科大贵族尤·扎·罗曼诺夫漂亮的女儿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为妻。罗曼诺夫家族由于成为了沙皇的近亲，其势力得到了加强。这样，就同不可一世的格林斯基家族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加剧了。

二、伊凡四世加强沙皇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

15世纪末虽然形成了俄罗斯统一国家，但是，这个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却是很薄弱的。这是因为当时远没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国内市场的联系还很脆弱。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后，大贵族依然横行于城乡之间；教会的权力不断膨胀，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广大农民、城市平民与大贵族及教会的矛盾与日俱增。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生存。

1547年夏季，在莫斯科爆发了反对格林斯基家族的人民起义。6月25日，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火。2.5万所房屋被焚毁，1700多人被烧死，8万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场大火给莫斯科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人民缺衣少食，加上疾病流行，使全城几乎瘫痪。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消息说，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是沙皇的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娅。愤怒的群众冲进克里姆林宫，他们将沙皇的舅父尤·瓦·格林斯基用乱石砸死。米·瓦·格林斯基仓皇逃出。伊凡四世在卫队的保护下，逃往莫斯科城附近的沃罗布约沃村（今列宁山）躲避。6月29日，群众来到这里，强烈要求将纵火犯安娜·格林斯卡娅交出，同时还要求交出米·瓦·格林斯基。伊凡四世向大家保证决不会包庇他们，群众才散去。这次事件使伊凡四世十分震惊，他为了使这次事件尽快平息，将米·瓦·格林斯基革职后流放，同时严厉惩治了发动起义的领头人。

莫斯科起义平息的同时，也结束了俄国历史上短暂的大贵族当政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1538年伊凡四世生母叶莲娜死后。在大贵族当政时，经济凋敝，权力分散，内讧不停，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为了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强化沙皇的专制统治，伊凡四世决定进行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为了推行改革，伊凡四世在1549年初成立了“重臣会议”，亦称“近臣杜马”，这实际上是沙皇政府的一个新的核心统治集团，其成员都是拥护改革，并为伊凡四世所器重的人。重臣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御前侍从阿列克塞·阿达舍夫、宫廷教士西里维斯特、王公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大主教马卡里等。政论家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是中小贵族的政治代表，拥护改革。他猛烈地抨击大贵族，认为俄罗斯要富强，必须要遏制“懒惰的富人”，即大贵族的权力，同时要依靠新兴的中小贵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他还认为，管理国家不能依靠大贵族及封建主，而应该建立常备军，建立组织完善的法庭，以及严格的税收制度等等。彼列斯维托夫强调沙皇要有绝对的权威，认为沙皇应该“威严、独断独行、其聪颖毋庸下问”，他无须听从大贵族的任何劝谏，必要时，可以采取恐怖手段。他还认为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首先是军事统治。军队是沙皇政府的支柱。“沙皇只有有了军队，他才能强大有力，才能获得光荣。”

1549年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改革和制定新的法典。缙绅会议是沙皇政府为解决国家大事而召开的等级代表大会，是沙皇政府最高统治机构之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贵族、僧侣、官吏及中小贵族的代表。在会上，伊凡四世发表了措辞极其严厉的演说，被认为是伊凡四世改革的宣言。他痛斥大贵族在他年幼时滥用职权，巧取豪夺，制造混乱，要求他们改弦易辙，否则将受严惩。他还表示今后将保护中小贵族和商人，使他们不再受大贵族的欺压。伊凡四世郑重宣布将颁布新的国家法典，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伊凡四世号召与会者齐心协力，致力于改革。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确立。

在2月27日的会上，伊凡四世正式授命西里维斯特编纂国家法典，由此揭开了伊凡四世改革的序幕。次日，伊凡四世宣布了解除大贵族城镇司法权的法令，决定今后所有案件均由沙皇法庭审理。法令对新兴的中小贵族给予了保护，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受大贵族的压榨，并在法律上享有同大贵族平等的地位。这个法令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成为即将制定的国家法典的基础。1550年6月，国家法典编纂完成。这部法典史称“1550年法典”，亦称“沙皇法典”。1551年2月，在有宗教和世俗封建主代表出席的会议上，通过了《1550年法典》。这是俄国第一部统一的法律文献。法典加强了沙皇中央政府的作用，限制了总督的权力；审判权和行政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废除了王公领地司法特权。

《1550年法典》，重申了《1497年法典》的规定，农民只有在尤里耶夫节才有权离开主人，并增加了离开时需交纳的“居住费”的数额，还对卖身拓债、易主赎金等有了更具体的规定。同15世纪末相比，俄国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扶植中小贵族，伊凡四世于1550年10月下令，将莫斯科及邻近的优质土地，分给在莫斯科附近没有土地的1078名小贵族，即奖赏“千名优秀人物”，使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新法典对地方管理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变。地方管理机关及由选举产生的地方长官，效忠沙皇中央政府，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维护中小贵族的利益，从根本上限制了大贵族的利益。1556年，正式宣布废除食邑制，进一步保证了地方机关纳入中央集权的体系。

伊凡四世的改革是内容广泛的改革。除制定国家法典外，在中央政府、税务、军事、宗教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中央政府机关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设立新的政厅，代替伊凡三世时设立的那些庞杂、重复的机构。这些新设立的政厅主要有军事政厅，负责指挥作战；封地政厅，负责处理地产；外交政厅，负责执行国家对外政策；财政政厅，负责国家财政，但与国库分离。以后又根据需要，设立了治安、刑事和受理等政厅。俄国从伊凡四世起，在对内不断强化农奴制剥削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吞并邻邦的领土。在那些新占领的地区，则设立作为中央政府代表机构的政厅，对当地居民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统治。为了削弱大贵族的势力，伊凡四世提拔中小贵族担任新政厅的领导。如外交政厅的首脑维斯科瓦提原是助理司书，出身平民，但因才华出众，深受伊凡四世赏识，成为俄国与外国谈判的首席代表。

税务制度的改革，同样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这一目标进行的。首先，废除了以往教会和修道院从不纳税的特权，增加沙皇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重新丈量和登记土地，在全俄逐渐统一度量衡，制定新的税收标准。作为沙皇政府统治基础的中小贵族，得到沙皇政府的特殊照顾，他们占地多，却纳税少；而广大农民占地少，却纳税多。为了开辟财源，政府在保留原有税种、税额的同时，又开征了一些新的税种，以支付政府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

伊凡四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军事改革。为了提高中小贵族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伊凡四世首先在战时不再实行门第制度，撤换了军队中那些出身于大贵族、但却腐败无能的高级将领。军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1556年颁布的军役法。军役法使大贵族和中小贵族在统一标准下服兵役。军役法规定，无论是大贵族，还是中小贵族，凡有150俄亩土地者，必须出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超过这些土地数额者，应带武装仆从。领地越多，应出的人马也越多。大贵族必须亲自率领武装人员出征，凡无故不参加者，将受到笞刑，直至剥夺其领地。中小贵族如提供了多于规定人数的兵员，可以得到现金补偿，若达不到标准，也将受到惩罚。

1550年，伊凡四世将伊凡三世建立的火枪兵改变成由3000人组成的射击军，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支常备步兵部队。部队统一着装，已不再使用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而用滑膛火枪等新式枪炮武装起来。射击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安全，镇压人民对沙皇政权任何形式的反抗。它同紧急状态时临时召集的民团相比，战斗力明显增强了。驻守在边陲地区的哥萨克同属常备部队，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编入野战部队。

军事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俄国军队的力量。伊凡四世统辖的军队，除有步兵和骑兵外，还建立了俄国第一支炮兵部队。炮兵此时已经成为独立的兵种。伊凡三世1487年在莫斯科建立的制炮厂这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宗教方面，伊凡四世同样进行了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为目的的改革。东正教会占有大量地产，而且利用“超度亡魂”捐赠土地，或强占、收买等方式，占有愈来愈多的土地，已开始威胁到缺田少地的中小贵族的利益。1551年，伊凡四世下令召开专门讨论教会地产问题的教会会议。因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有100篇，故史称“百篇书教会会议”。伊凡四世提出取消教会的地产，被大主教马卡里等高级教士断然拒绝。他们强调，教会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动摇。后在基本保留教会地产的前提下，教会与沙皇政府达成了妥协性的协议：瓦西里三世死后捐赠给主教和修道院的土地，全部没收，作为封地分赐。

教会今后不得继续无止境地占有土地，少数寺院如确需接受捐赠土地，必须得到沙皇的批准。未经沙皇批准，任何人无权将地产捐赠或让渡给教会。以前贵族子弟或农民因欠债而被教会夺去的土地，要物归原主。

伊凡四世在16世纪50年代的改革，是他所信奉的君主专制思想的具体化，是在加强农奴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目的是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已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限制和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尽管这一改革是不彻底的，大贵族依然保留自己的世袭领地，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并没有彻底清除。但是，伊凡四世这一系列改革毕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它提高了中小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初步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势，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

三、建立沙皇特辖区

对外扩张，吞并邻近国家的领土是沙皇制度的本质。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为了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控制通往西欧的海上商路，伊凡四世于1558年1月挑起了立沃尼亚战争。他觊觎波罗的海出海口由来已久，他说：波罗的海海水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

战争初期，俄军进入立沃尼亚境内后连连获胜，先后占领纳尔瓦、杰尔普特等重镇。1558年夏天，占领了整个爱沙尼亚东部。1559年1月，俄军战胜了里加大主教区的军队，长驱直入，直逼里加城下。1560年2月，俄军在伊·费·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彼·伊·叔伊斯基的指挥下，向立沃尼亚骑士团发起猛攻，很快攻占了马林堡，8月击溃了骑士团主力，生俘骑士团团长福尔斯腾伯格，占领费林要塞。1561年，立沃尼亚封建主正式宣布取消骑士团。

俄军的胜利和立沃尼亚骑士团的彻底溃败，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国的对手已经不是不堪一击的立沃尼亚，而是瑞典、波兰、立陶宛、丹麦等欧洲强国。瑞典、立陶宛、丹麦等国武装封锁了纳尔瓦港。立沃尼亚战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掠夺性的国际战争。

在欧洲多国的抵抗下，俄国无法在短期内取胜。阿达舍夫和西里维斯特为了避免让俄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愈陷愈深，力主停战。1559年3月，阿达舍夫擅自与立沃尼亚订立了停战协定。伊凡四世勃然大怒。他说：阿达舍夫和西里维斯特为所欲为，独断专行，俨然成了国君；而他虽名为沙皇，却什么也管不了。如果不是他们暗中破坏，他早已夺取了整个立沃尼亚，连德意志帝国也会落在他的手中。1560年初，皇后病故，阿达舍夫和西里维斯特被诬为投毒凶手而投入狱中。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很快在狱中受折磨而死。他们的一些挚友多受牵连，大多数被杀死。

1562年11月，伊凡四世亲率俄军进攻立陶宛，次年2月，攻占战略要地波洛次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俄军多次受挫。1564年1月俄军在距波洛次克不远的乌拉河畔惨遭失败，前线统帅叔伊斯基被击毙。4月，又一名著名将领安·库尔布斯基叛逃，投降立陶宛，俄军再次战败。伊凡四世在俄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被迫停止军事进攻。伊凡四世怀疑是大贵族将军事计划出卖给了立陶宛人，所以俄军屡战屡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伊凡四世将大贵族列普宁、卡申处死。他还将一些大贵族押上法庭，并把他们的地产没收。除库尔布斯基外，又有一些大贵族叛逃。

这一切使伊凡四世几乎丧失理智。有一次，大贵族奥弗基宁与伊凡四世的宠臣巴斯马诺夫发生争吵。伊凡四世闻讯后，“赐酒”给奥弗基宁，将其灌醉，然后丢给饿狗，被活活咬死。这件事发生后，大贵族更加惊恐不安，叛逃者日渐增多，连伊凡四世的一些亲信也逃到了立陶宛。教会和大贵族纷纷上书给伊凡四世，要他不要听信巴斯马诺夫的胡言，立即停止屠杀。伊凡四世对大贵族更加恼恨，他认为已不是个别的大贵族，而是所有的大贵族都在反对他。

1564年12月3日，伊凡四世在卫队的护送下携带家眷和少数亲信离开莫斯科，前往距莫斯科约100俄里的亚历山大罗夫村。因其行前没有委托任何人管理朝政，所以宫廷内外一片混乱。1565年1月3日，伊凡四世派人将两封信送到莫斯科。一封是写给总主教阿法纳西的，信中谴责大贵族目无皇上，为所欲为，盗窃国库，私分国土，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等罪行，同时痛斥教会与他们沆瀣一气，成为他们的帮凶。伊凡四世表示，他已经忍无可忍，所以弃国而去，很快就要退位。另一封是写给莫斯科的市民及商人。伊凡四世说，他虽然已经离开莫斯科，并准备退位，但他并没有生他们的气，对他们中的任何人决无怨恨，请他们对沙皇不要有任何怀疑。

这两封信使莫斯科更加混乱。商人和市民坚决支持伊凡四世严惩叛逆，恳请他不要抛弃国家和臣民，他们说：治国之事本应由沙皇做主，对胆敢反对沙皇的人，沙皇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市民和商人的强大压力下，阿法纳西和大贵族的代表来到亚历山大罗夫村。他们请伊凡四世息怒，不要退位，并表示“今后治国大事悉由陛下作主”，保证不再干预。1月5日，伊凡四世见时机已经成熟，表示接受大家的请求，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即他必须享有讨伐叛逆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任何政府机构不得干预。

1565年初，伊凡四世颁布了建立沙皇特辖区的命令。沙皇特辖区就是沙皇的私人领地。俄国中部的肥沃土地及主要商业城市，都被划入特辖区，如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白湖地区等。莫斯科的一部分也划为特辖区。沙皇特辖区的面积约占全俄土地总面积的一半，它的“首都”设在亚历山大罗夫村。与沙皇特辖区相对的是“大贵族特辖区”，即普通特辖区。大贵族特辖区多在西部、西北部、南部和西南部边陲地带，那里土壤贫瘠，人烟稀少，消息闭塞。原来居住在沙皇特辖区的大贵族，除去极少数被特许留下外，其余一律迁到普通特辖区，即使到了那里，也要接受沙皇派出的行政机关的管理。这不仅削弱了大贵族赖以同沙皇对抗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

为了保证沙皇特辖区的建立，伊凡四世建立了一支主要由中小贵族组成的沙皇特辖军。伊凡四世将没收大贵族的田产分给特辖军，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忠实走卒。特辖军初建时有1000余人，很快发展到6000人。他们穿黑袍，骑黑马，每人的马鞍上系一个狗头和一把形似扫帚的刷子，意即他们的使命是敏锐地嗅出沙皇的敌人，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扫荡净尽。特辖军的统帅是伊凡四世的心腹马留达·斯库拉托夫。在建立和巩固沙皇特辖区的过程中，特辖军是伊凡四世与大贵族作斗争最有力的工具。

四、沙皇俄国的早期对外扩张

伊凡四世即位时，俄国的领土面积已达280万平方公里。当时因国力衰弱，政局混乱，所以暂时没有轻举妄动。随着推行改革，社会稳定，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于是便开始大举对外扩张。在俄国的周边国家中，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最为弱小，成为俄国最早的侵略目标。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是15世纪后期，金帐汗国解体过程中分裂出来的。除了这两个汗国外，还有克里木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和诺该汗国。

喀山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中游，首府喀山城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处，是联系东北欧、西伯利亚同高加索、中亚等地的交通枢纽，也是控制伏尔加河航道的要塞。喀山汗国被称为“地上的天堂”，那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盛产鱼类、皮毛、蜂蜜，居民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俄国为了向东方扩张，侵略喀山汗国的活动由来已久。1487年，喀山汗国发生内讧，伊凡三世乘虚而入，推翻喀山汗穆罕默德·阿里，另立傀儡穆罕默德·阿明为汗。阿明承认莫斯科公国的宗主权，成为莫斯科大公的附庸。凡是要求摆脱莫斯科公国的王公，都被杀死。俄国此后多次废立喀山汗，遭到喀山人民的强烈反抗。

1545年，伊凡四世第一次派兵侵略喀山汗国。1547年和1549年又两次派兵攻打喀山，都没能达到目的。1551年春，喀山汗国发生内乱，伊凡四世乘机再次进攻喀山汗国，在伏尔加河右岸建造城堡，与喀山城隔江相望。在俄军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喀山汗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俄派发动政变，将亲俄国的沙赫·阿里扶上台执政。作为回报，沙赫·阿里将伏尔加河右岸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但伊凡四世仍不满足。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伊凡四世宣布俄国贵族米库林斯基为喀山汗国总督，直接统治喀山汗国。伊凡四世的这一决定遭到喀山人民的坚决反对。1552年6月，伊凡四世亲率俄军主力部队向喀山汗国进发。8月15日，俄军集结15万人，150门大炮攻打喀山城。10月初，俄军占领喀山城，美丽的城市化为一片焦土。

吞并喀山汗国之后，伊凡四世自封为“喀山沙皇”，并立即加紧准备侵略阿斯特拉罕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首府阿斯特拉罕城位于伏尔加河出海口，是里海北岸的重要城市。1556年，伊凡四世兼并了该汗国。伊凡四世在自己的头衔中又增加了一个“阿斯特拉罕沙皇”的称号。不久，俄国又吞并了伏尔加河下游的诺该汗国。俄国在东南的扩张不仅扩大了它的版图，同时为侵占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克里木等地开辟了道路。

伊凡四世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等汗国之后，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矛头指向波罗的海沿岸的立沃尼亚。16世纪初，伊凡三世曾进攻立沃尼亚，但没能得手，与立沃尼亚签订了为期50年的停战协定。1558年，伊凡四世制造事端，挑起了立沃尼亚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5年，直到1583年才结束。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只得到了芬兰湾沿岸涅瓦河口不大的一块土地，并没有达到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目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伊凡四世还兼并了西伯利亚汗国，揭开了俄国侵略西伯利亚地区的序幕。西伯利亚汗国位于乌拉尔山脉东侧，汗国首都先设在秋明，后移至额尔齐斯河右岸的伊斯堪城。该汗国居民除狩猎、捕鱼、养蜂外，还从事农业生产。这里盛产被称为“金羊毛”的黑貂、海獭、松鼠和狐狸等珍贵皮毛。伊凡三世曾三次进犯西伯利亚汗国，都没有成功。伊凡四世兼并了喀山、阿斯特拉罕汗国后，积极准备进军西伯利亚汗国，但因忙于立沃尼亚战争，便向斯特罗干家族颁发特许状，授权他们充当侵略西伯利亚汗国的先锋。1582年，斯特罗干家族招募了以强盗叶尔马克为首的一批哥萨克人。9月，组成远征军向西伯利亚汗国进发，一路烧杀抢劫，无恶不作。11月初占领了伊斯堪城，西伯利亚汗国落入俄国强盗的手中。1583年立沃尼亚战争结束后，伊凡四世立即派出俄国正规军前往伊斯堪城，接管了那里的政权。俄国将西伯利亚汗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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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塑：莫斯科解放者


第五章 从等级代表君主制走向绝对君主制

一、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

1584年3月18日，53岁的伊凡四世在下棋时猝然死去。此时的俄国领土已由他即位时的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398万平方公里，增加42％。伊凡四世死去时留有两子，由多病的长子费多尔继承王位。1591年5月，年幼的季米特里倒在血泊中，他的喉咙被割断，据说是被费多尔的内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害死的。1598年初，沙皇费多尔患病死去，无嗣，留里克王朝终结。同年2月，根据总主教约瑟夫的建议，戈杜诺夫被选为沙皇。9月，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即位，成为沙皇，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交织着农民战争、统治阶级上层内讧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混乱时期。

17世纪初，俄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仅莫斯科地区就有12.7万人被饿死。大封建主、大商人乘机囤积、倒卖粮食，大发不义之财。农奴制不断加强，使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武装暴动此起彼伏。1606年，爆发了全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波洛特尼科夫起义。波洛特尼科夫出身农奴，率起义军达10余万人，攻占全俄70多座城市，一度包围了莫斯科，虽给沙皇政府沉重打击，但最终失败。波兰、瑞典等外国侵略者在俄国国内出现动乱时，派大军入侵俄国，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等重镇失守，俄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俄国军民奋勇反击侵略者，1612年10月收复莫斯科。同年11月，开始准备选举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1613年1月，有700余人的缙绅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大贵族、中小贵族、哥萨克、商人及教会的代表。大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会上被推选为沙皇，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时期。

始于16世纪末的混乱时期，直至17世纪20年代才结束，俄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列宁指出：近代俄国的历史大约从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融合……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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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尽快使国家从政治经济发展的混乱中摆脱出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新成立的沙皇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发展。

17世纪，俄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传统的皮毛、捕鱼、养蜂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始产生了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17世纪末，俄国手工工场约有30家，以农奴为主要劳动力，产品大部分是国家订货，只有少部分进入市场。在从各地区性的市场逐渐演变为全俄统一市场的过程中，包括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等在内的商业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到17世纪下半期，全俄统一市场基本形成，出现了不少全国性的大集市和商业中心，其中著名的大集市有尼日涅—诺夫哥罗德的马卡里耶夫，布良斯克的斯文斯克，乌拉尔的伊尔比特。全国性的商业中心主要有沿伏尔加河的阿斯特拉罕、喀山、尼日涅—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尔，还有西部和西北部的基辅、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等。这些大集市和商业中心的出现，有利于俄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一批新的城市。17世纪时，俄国的城市已有200多个。莫斯科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

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加快了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阿尔汉格尔斯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和阿斯特拉罕等分别是与欧洲及东方各国贸易的中心。俄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皮革、亚麻、麻布、木材、树脂等；进口的主要是呢绒、金属制品、武器、珠宝、酒和茶叶等。随着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在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由于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商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级开始出现，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商人多是从原来的手工业者、农民、哥萨克中分化出来的，他们与封建主、贵族相比，没有社会地位，但却拥有巨额资本。他们或经商，或办场，通过商业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些商人中，逐渐分化出“客商”，他们是商人的上层集团，与官府联系密切，并在一些方面同贵族一样，拥有不少特权。

二、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建立

17世纪上半期，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发展到顶点。缙绅会议虽然没有广大劳动者的代表出席，但毕竟吸收了除劳动者以外的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参加。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由缙绅会议的多数代表选出来的。他即位后，虽然强调“君权神授”，标榜自己是“专制君主”，但在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对外政策等重要问题上，主要是通过缙绅会议作出决策的。通过缙绅会议，沙皇政府广泛吸取社会各阶层代表的意见。在缙绅会议的支持和帮助下，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发展和强化中央集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645年，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病逝，由其年仅16岁的儿子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即位。他即位时，全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并得到发展，以沙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在不断加强。1648—1649年，在俄国召开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缙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1550年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旨在强化沙皇专制统治的新法典。在这次会议之后，随着沙皇个人独裁专制的权力不断加强，俄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缙绅会议就很少召开了，即使召开，也不再履行国家最高统治机构的职能，可以说逐渐名存实亡。1653年，为了在吞并乌克兰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召开了缙绅会议，但这是俄国历史上确实有各等级代表参加的最后一次缙绅会议。显然，等级代表君主制在17世纪中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政府为了决定某一方面的问题时，往往只召集有个别等级参加的代表会议。

在建立绝对君主制的过程中，作为国家政权最高机构的大贵族杜马，或称领主杜马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大贵族杜马，即大贵族会议，10世纪起成为俄罗斯国家大公、1547年后沙皇政权的最高机构，由世袭贵族组成。每当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宗教问题或立法时，大公或沙皇都要与其进行协商，15世纪末已成为最高权力下的常设机构。伊凡四世进行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实行沙皇特辖制，沉重地打击了世袭贵族的势力，削弱了大贵族杜马的权力，但是，它仍然是国家的最高机构，沙皇专制制度与大贵族杜马同时并存。

沙皇政府为了控制大贵族杜马，自17世纪起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大贵族杜马的成分，除了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世袭贵族外，一些有才能的、非显赫家族出身的贵族也成为大贵族杜马的成员。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在杜马中的作用也日益加大。这样，在大贵族杜马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全服从沙皇的官僚集团，大贵族杜马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地降低了。17世纪末，沙皇已经很少召开大贵族杜马研究国事，相反却经常找一些亲信商谈。这时的大贵族杜马，已经不可能像在等级代表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下，与沙皇分享政权。随着大贵族杜马的影响日趋衰微，沙皇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到了18世纪初，它则被新成立的参政院所取代。

控制、削弱不断增长的教会的势力，是沙皇建立绝对君主制的又一重要任务。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即位沙皇后，为了加强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决定支持总主教尼康自1653年进行宗教改革。但是，尼康的改革却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如按希腊原版修订经书，统一礼拜仪式等等。而其实质却是在“神权至上”的旗号下，极力加强教权。他将自己的权力比作太阳，而将沙皇的权力比作月亮。他甚至利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对他的信任，擅理朝政。最初进行宗教改革时，沙皇曾利用各种机会树立尼康的威信，将其视为自己的密友。但他的所作所为，已不是加强沙皇的中央集权统治，而恰恰是相反，引起了沙皇的强烈不满。

1658年，沙皇与尼康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尼康坚持沙皇无权干涉教务，并提出辞去总主教的职务相要挟，退居到莫斯科郊外的修道院。8年后，1666—1667年召开了有希腊大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虽然是宗教会议，但仍然在沙皇的干预下，对尼康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宣布将其撤职流放。对尼康的处理是绝对君主制取代了等级君主制的重要标志。

为了与建立绝对君主制相适应，沙皇政府建立了一些新的衙门处理行政事务。在15—16世纪时，俄国即已设立了衙门。它是沙皇政府忠诚的驯服工具，一切活动均体现出沙皇的意志。17世纪时设立了一些新的衙门，但旧的衙门依然存在，一度多达80多个。经常行使职权的衙门有40多个，主要的衙门是和沙皇国家政权的巩固、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衙门，如负责军事、国防的行伍衙门，负责封建领地的封地衙门，负责外交事务和制定外交政策的使节衙门等。尽管有这样多的衙门，但却缺少统一管理国家财政的衙门，这不仅表现在财政制度上相当混乱，而且还突出反映了沙皇政府的行政机关还不健全。各衙门机构重叠，职权不清，工作效率极低。在地方，沙皇政府则实行督军制。督军作为贵族上层的代表，由沙皇政府派出任地方的行政长官，受中央政府的委托，负责处理当地的军事、行政、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的事务。1613年，中央政府曾向全俄33个城市派出督军，短短几十年，到了17世纪中期，全俄开始普遍实行了督军制。尽管如此，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的行政机构，远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沙皇政府的客观需要。

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导致俄国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7世纪初，伊凡四世时建立的射击军依然是俄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射击军是属于领地制性质的军队的常设军，同以往的贵族军队相比，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仍不是正规部队。俄国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对内加紧剥夺人民，毫不留情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则加快了侵略扩张的步伐，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版图。这样，领地制军队已经过时，射击军越来越不能适应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需要了。沙皇政府最初曾想通过招募外国雇佣军来解决问题，17世纪30年代，曾从瑞典、德国、法国、苏格兰等国招募数团雇佣军，但效果并不好，因为要付给对方很多的钱，而且这些军队在对外战争中也不可靠。于是沙皇政府决定以西欧国家的军队为榜样，对俄国现有的军队进行改造，建立一支新型的、外国式的军队代替射击军，即“新制团”。到17世纪60年代，新制团的兵力已达7.7万人之多。

射击军战时作战，和平时期则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经商。新制团与射击军相比，正规化的程度有了较大的改进，属于半正规军，所有开销均由国家供给。新制团包括步兵团和骑兵团两部分，步兵团分为火枪兵和长矛兵；骑兵团分为骠骑兵、龙骑兵等，其成员无论出身如何，即使是农民出身，也一律终身服现役。这支部队虽然是常备军，但在非战争状态下，部分成员仍可以在家中生活，在战时则呼之即来。其余大部分官兵则集中进行军事训练。新制团最初成立时，是由外国人任教官，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是外国人，以后情况有了改变，到了70年代俄国人担任军官的总数已占一半以上，而且还出现了第一名将军。新制团是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在俄国由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过程中，俄国的军队同时向正规化转变。随着新制团的出现，原有的射击军的作用明显地降低了，只起警察的作用，新制团是沙皇专制制度重要的、基本的武装力量。

三、强化沙皇专制制度的《1649年法典》

17世纪的俄国是沙皇专制制度及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阶级矛盾异常激化的时期。17世纪初期，俄国经历了一场几乎使俄国崩溃的危机之后，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其在较短的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小贵族是沙皇政府扶植的对象，代表封建割据势力的世袭贵族的显赫地位受到抑制。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广大农民受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农民受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向贵族地主交纳实物代役租和货币代役租，此外，还有劳役租和劳役义务。在不同的地区，劳役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除了为贵族地主建房、修坝、农副产品加工外，有时还要长途运输。这样，劳役租每周就不是三四天了。

沉重的劳役负担使农民不断破产，大量逃亡，流落他乡。在17世纪上半期，破产农民主要逃往哥萨克聚居的地区。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了维护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颁布敕令，规定地主可以在5年内追回逃亡的农民，以后又不断延长到9年、10年，如果逃亡的农民被其他主人带走，追回的期限甚至可以延长到15年。不仅广大农村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生活在城市和乡镇的市民的状况，也因苛捐杂税不断加重而日趋恶化。赤贫的市民为了继续生活下去，也被迫逃亡。

逃亡的农民和市民不断增加，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不仅多次爆发农民起义，1632年到1634年，斯摩棱斯克等地的驻军也多次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入伍前多是农民，所以这些起义具有农民战争的性质。17世纪中叶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即位沙皇后，纵容大贵族鱼肉百姓，巧取豪夺，使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1647年底沙皇政府被迫取消盐税，为了弥补国库收入，政府在1648年底做出人民需纳3年的直接税的决定，进一步激化了沙皇政府同人民之间的矛盾。1648年6月初，莫斯科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者处死民愤极大的官僚地主，烧毁贪官的豪宅，一度占领了莫斯科。6月5日，人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中小贵族、市民上层、客商等社会阶层利用起义所产生的影响，向沙皇施加压力，要求撤销直接导致起义爆发的大贵族莫罗佐夫的职务。沙皇满足了这个要求，召回被莫罗佐夫放逐的政府官员，不再追收欠税，同时还宣布将召开缙绅会议，制定新的法典。

1648年9月，缙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直至次年1月底才结束。会议召开前，成立了专门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制定新的法典时，认真考虑了中小贵族和工商业者、市民的请求，同时广泛研究参考了以往的一些法典，如《1497年法典》、《1550年法典》和《拜占廷法》、《东正教教会文书》等。在编纂法典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拥护和反对莫罗佐夫的两派进行了斗争。拥护莫罗佐夫的那一派得到了沙皇的支持。莫罗佐夫回到了莫斯科，官复原职。

1649年1月底，新法典编纂工作结束，向全国公布。该法典被称为《会议法典》，也被称为《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法典》或《1649年法典》。法典共25章，967条，明确地规定了沙皇、国家、教会的权力，以及刑法、诉讼的程序等。对“国事犯”，即反对沙皇、反对国家、背叛朝廷、反抗教会者要进行严惩，一律处死；对于反对地方军政长官、持械进入宫廷及在宫廷内打架斗殴者，也一律处死。

法典从维护以沙皇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基本利益出发，强化农奴制。不仅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中小贵族对封地的所有权也得到保护。法典规定，这些贵族因年老体弱或伤残，不能继续服役时，其封地可以传给替代他服役的子孙或其他亲属，原来的封地变成了世袭的领地。世袭领地和服役封地的统一，不仅反映了俄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部法典使广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不仅对封建国家及贵族地主的负担更加沉重，而且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这不仅从法律上确定了农奴对主人终身的和世袭的依附关系，也将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固定下来。法典规定，地主有权以1626年编纂的土地财产登记簿或1646—1647年的人口调查表为依据，追捕逃亡者；农民如果逃亡，主人可以无限期地追回，同时追回他的妻子、儿女及财产，取消了搜索农奴的期限。从此，农民及其子孙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法典还规定，封建地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要负全部的责任，在自己的领地上则有权审讯农民，拷打、带上镣铐，进行判决，还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及其他个人事务；除了自己的主人有背叛沙皇的行为外，农民无权就其他任何事告发主人；如果地主破产，其债务需由农民负责偿还。

《1649年法典》的制定，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最后确立，在此基础上，沙皇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沙皇个人的权力也扩大了，俄国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过渡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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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的俄国文化

一、教育和科学知识的积累

15世纪末，俄国的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6世纪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政府的各级司法行政官员，必须识字；还规定签字是证明文件有效的最基本的方法，从而刺激了俄国教育在16世纪继续得到发展。16世纪中期，百章宗教会议根据伊凡四世的旨意，提出在莫斯科和全国城市普遍设立学校的计划，后虽因师资不足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反映了教育在国家社会中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1574年，俄国印刷术的鼻祖伊凡·费多罗夫印刷出版了俄国第一部语法书《识字课本》，这是一部初级读本，内容包括基本语法和改进了的教学体系、范文，以及人道主义的教育教学思想等，这不仅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16世纪中期以后俄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6世纪由于教育的发展，一些探讨如何教育儿童的书籍陆续问世，如《治家格言》、《怎样用各种惩罚和对神的畏惧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样用畏惧来教育和挽救孩子》等。在当时的俄国，宗教神学对教育仍有重要的影响，要求学生敬畏“神明”，并在学习活动中，严格执行宗教仪式。俄国的教育思想不反对体罚教育，主张通过体罚达到教学目的，这是不可取的，但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强调家长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热爱自己的孩子，关心他们的成长，使他们英勇、顽强、节俭、谨慎、爱劳动、有礼貌等。

17世纪，俄国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有了统一的课本，从而使识字教育有了统一的内容。瓦西里·布尔采夫的识字课本，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的语法书，卡里翁·伊斯托明的识字课本，都为推动俄国的识字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课本一版再版，印数很大。17世纪后半期，莫斯科一印书院印课本达30多万册。

16世纪至17世纪前半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统治之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民成立了与波兰天主教会学校相对立的兄弟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是学习东斯拉夫文化知识的场所，而且也是与波兰—立陶宛的民族压迫进行斗争的工具。继1586年在里沃夫成立了乌克兰第一所兄弟会学校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城市也都成立了这样的学校。学习斯拉夫语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此外也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修辞学和算术、几何、天文学、唱歌等。

17世纪后半期，随着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加强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俄国的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为18世纪俄国教育的重大改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首先，初等学校的数量明显增加了。这些学校教学的内容以读写为主，主要设在教堂和修道院内。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还开办了文法学校。在莫斯科等文化中心，出现了希腊—拉丁文学校，还成立了学习其他外语，如学习波兰语、瑞典语、德语等的学校。其次，在初等教育的基础上，教学内容向更深的方面发展，出现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如17世纪末，在诺夫哥罗德建立了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院的培养目标不仅是为教会，而且也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俄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米·瓦·罗蒙诺索夫等曾在这里就读。

教育的发展，使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人中，既有贵族，也有一般的平民；既有僧侣，也有世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掌握多种外语，在文学或宗教、政治、天文地理等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这批人的出现，并不断增加，导致社会上对书籍的需求明显增加，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16世纪中期，《斋戒三重颂歌》、《福音书》等第一批出版物印制出版。1564年3月，《使徒行传》出版，该书字体统一，图案精美，版面清晰，表明俄国的印刷术已不断完善，俄国的印书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宗教方面书籍的作用不仅是在宣传教义上，而且还表现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方面。在波兰—立陶宛的俄罗斯人地区，这些俄文版的宗教著作则是保卫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自16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各地藏书的范围及规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修道院依然是藏书的主要场所，一些贵族也藏有许多书，据说伊凡四世有一个专用来收藏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大图书馆。

封建生产关系的加强和农奴制度的确立，要求经常进行土地丈量，计算农民应承担的赋税或徭役。社会生活的客观需求，使数学在16世纪以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著作，如《土地丈量和土地分割法》、《田赋簿》等。数学的进步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当时编出的《复活节日期计算表》，已能准确地推算出100年内的复活节日期。较有影响的天文学著作还有《六翼表》、《宇宙志》等，作者在观测的基础上，正确地解释了日蚀、月蚀等自然现象，并能预测月蚀等天象发生的时间。

生物学和医学知识的积累，使这些知识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了，首先是实用医学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一些通俗的医书对民间流行的验方、药物进行了鉴别和整理，使之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1543年，根据德文书编译出版了《花园》一书，该书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个人卫生、护理病人、草药的药性及使用、某些疾病的具体治疗方法。1581年，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专为皇室和皇亲服务的药房。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愈加频繁，同时开始对外扩张，侵吞周边国家的领土，这一切迫切需要地理知识。俄国航海家发现了新地岛，到达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鄂毕河。以商人弗·波兹德尼亚科夫等为首的莫斯科使团，在1558—1561年曾到过亚陀斯、耶路撒冷、埃及等地，回到俄国后，他还写了列国游记。1552年，伊凡四世曾下令绘制俄国国家地图，这个任务很快完成。不仅如此，乌克兰、斯摩棱斯克、普斯科夫—波洛次克等地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地图在70年代也都绘成。到了17世纪，这些地图多被称作“旧图”，而被新的、更准确的地图所代替。

二、政论家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战胜封建割据势力，进一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坚持封建割据还是坚持集权统一，成为16世纪中期俄国政论家们所关注的重要主题。

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是当时众多政论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生于立陶宛，曾在波兰、匈牙利的军队中任职，1538年来到莫斯科。他主张俄国应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撰写的反映这种政治观点的政论著作，在莫斯科的上层社会广泛流传；此外，他还写有《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国王的故事》、《关于穆罕默德苏丹的故事》、《关于书籍的故事》和《哲学家们和博士们的预言》等。

伊·谢·彼列斯维托夫坚决拥护伊凡四世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1547—1550年间，他在呈送伊凡四世的奏章中，集中阐述了他的这些思想。他认为，世袭的大贵族是威胁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主要政治力量，如果这些人握有国家大权，那国家将陷入毁灭性的战乱之中。保卫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犯，也不能指望大贵族，因为他们贪图安逸，懒散成性，只知道个人发财，不可能完成艰苦的战斗任务。他认为，新兴的服役贵族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所以成为贵族，并不是因为他们出身显赫，门第高贵，而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功劳。他尖锐地批判了门第观念，认为一切人自古以来就是生而平等的，“上帝创造出了能够自我管理的人，并且吩咐人要亲自成为主人，而不是去当奴隶”。他主张沙皇应该是“威严的和独断专行的，并且是贤明的而且不必下问的”，总之，沙皇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遇事无须同大贵族商议。在伊·谢·彼列斯维托夫看来，世袭大贵族应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大贵族坚持封建割据的行为，应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要使用恐怖手段，因为“没有这种恐怖，要想在国内伸张正义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是叶尔莫拉伊—叶拉兹姆。他是莫斯科一座大教堂的大司祭，他的政论文章主要研究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各阶级的权利与义务等社会问题。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个提出对农民阶级要实行“缩小强制政策”，1549年，他在《慈善的沙皇管理农业》论文中提出，农民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粮食及一切财富都是靠农民的劳动而来的，从沙皇到普通的居民，都是靠农民的劳动来养活的。因此，国家应关心并改善处在“悲痛的动乱里面”的农民的现状；由于沙皇政府的收税人对广大农民作威作福，横征暴敛，除一部分捐税上缴沙皇政府外，许多被他们中饱私囊。当他们不能达到目的时，往往对农民施加暴力，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愈加恶化。他认为改善农民的现状，首先要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建议用统一的谷物地租来代替包括货币地租在内的各种捐税。谷物地租以收获量的1/5为限度，同时征收储备的干草和木柴的1/5。这同当时征收实物地租等于收获量的1/3到1/2相比，农民的负担显然会明显地减轻。

16世纪中期，异端派的产生是当时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异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政论家费奥多西·科索伊。他曾是农奴，后在修道院落发为僧，是一位农民思想家。他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贫富；人类生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仇敌、没有权利争斗的平等社会，如果说这个社会有什么权力的话，那么，上帝是惟一的权力。由于当时的教会拥有大量地产，并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占有愈来愈多的地产，使农民破产，费奥多西·科索伊对教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认为教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和压迫现象表明，教会已经背离了上帝的旨意，已不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反对建造殿堂，反对崇拜圣像和十字架，嘲笑各种宗教仪式，他还明确指出，凡是由教会指定为“圣洁者、虔诚者和神圣者”的人，在实际生活中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贪婪之徒。对于神职人员与沙皇政府相勾结欺压人民的本质，费奥多西·科索伊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他说，神甫的教诲，不仅是要求人民服从他们自己，而且还要求人们“畏惧世俗政权并向其纳贡”。因此，他号召人们“不应听命于政权和神甫”，不仅反对教会，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沙皇政府，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如果说费奥多西·科索伊的异端思想主要代表的是农民的社会主张和理想，那么马特维·巴什金的异端思想则更多地代表了市民的利益和愿望。他是一个领主的子弟，同费奥多西·科索伊一样，他也反对官方建立教会，反对崇拜圣像，批判各种束缚人的思想的宗教仪式。但是在对社会的抨击上，他较费奥多西·科索伊要温和得多。他并不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人人平等，仅仅反对同基督教教义鼓吹的仁爱原则相距太远的奴隶制，他亲自实践了他反对奴隶制的主张，解放了自己的奴隶。

费奥多西·科索伊和马特维·巴什金的异端思想不为教会和沙皇政府所容。他们相继被捕。费奥多西·科索伊及其支持者不久从莫斯科逃到立陶宛；马特维·巴什金于1553年被最高宗教会议判罪，禁闭在一所修道院，后来死在那里。许多支持他们的异端分子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被处决。

伊凡四世不仅是俄国第一代沙皇，而且是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在16世纪中期开始的改革，以及建立沙皇特辖制、沙皇特辖军等，都是在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中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俄国究竟要不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莫斯科大贵族库尔勃斯基王公认为，专制是一种罪恶，会将俄国“封锁”起来，使其像“关在地狱里一样”，伊凡四世正是信奉专制、集权，所以才乱施暴政。伊凡四世在写给库尔勃斯基的一封长信里面，对其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什么主张把俄国建成中央集权的国家。

伊凡四世认为，在俄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不可违背的“神的意志”，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是俄国的传统。他在写给库尔勃斯基的信中说：俄罗斯从接受基督教以来即存在专制政治。专制政治以君主无限为前提。专制沙皇对自己的臣民享有无限的生杀权，一切不服从沙皇的行为，都是不服从上帝的行为。在他看来，只有沙皇不是名义上的，而是真正专制的、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国家才不会面临着灭亡和动乱的危险。他指出，沙皇专制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他自己根据“神的意志”亲自去处理所有事物；他可以任意赏赐自己的奴隶，也可以任意惩处他们；不允许教会和世俗的显贵干预国事，如果让“那些傲慢狡诈的人”左右自己，满足那些“乱哄哄的人”的愿望，那么，他这个沙皇就与奴隶没有什么两样。针对教会越来越大的政治野心，伊凡四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教皇所掌握的国家总是要解体的。伊凡四世的这些政治思想理论，在他进行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要建立，以及如何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伊·谢·彼列斯维托夫、伊凡四世等主张铲除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在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沙皇政府为维护其根本利益，强化野蛮的农奴制，加紧对外扩张，同时与教会相勾结，禁锢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异教徒进行残酷镇压，这一切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在17世纪，俄国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倾向，没有继续得到发展。

三、文学和史学著作

16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统一，以及一个统一国家的文化发展。主教马卡里用12年的时间，将俄国的宗教文学汇编成《大日课经文月书》。这部巨著包括《圣经》、《圣徒行传》等经典著作。此外，《诺夫哥罗德的米哈伊尔·克罗普斯基传》、《穆提扬督军德拉库尔记事》、《格鲁吉亚女王迪拉娜的故事》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们反对封建割据、坚持国家统一、拥护王权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民间口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创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农奴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愈加恶化。这一切在文学中都有所反映，他们十分怀念农民战争的领袖鲍洛特尼科夫、斯杰潘·拉辛等人，歌颂他们是“鲜红的太阳”。

17世纪时，俄国的文学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内容，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以及一些作品对教会的尖锐批判，使之与宗教文学有了明显的差异。然而，这一时期俄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讽刺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盛行。

讽刺小说语言生动、诙谐，情节简单、有趣，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在一般社会下层拥有广大的读者，可被认为是通俗的文学读物。虚伪的教会首先是讽刺的对象，在《公鸡和狐狸的故事》中，狐狸是教会的化身，他用美妙的语言劝说公鸡从树上下来，下来后可得到“祝福和恕罪”，结果公鸡飞下来后，立即被狐狸吃掉了。类似的作品还有《为酒馆祈祷》、《卡利亚津呈文》、《卡尔普·苏图洛夫的故事》、《萨瓦神甫的故事》、《酒鬼的故事》等。在这些作品中，平日道貌岸然的僧侣的真面目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或是与沙皇政府相勾结的贪官，或是腐化堕落、生活放荡的酒鬼，虚伪是他们共同的本质。法庭也是被讽刺的对象。在《叶尔什·叶尔绍维奇的故事》和《谢米亚基审判的故事》等书中，揭露了法庭与封建主相勾结，收受贿赂，欺压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正是由于他们贪赃枉法，才使农民破产，流离失所。

《赤贫者的课本》是17世纪俄国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通过一名赤贫的人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暴露了各类卑劣者的丑恶面目，以及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各种倒霉的事情都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亲属嫉妒、财主欺负、邻居仇视、被告密者出卖”等等。然而，最坏的是富有的财主，他们“对穷人吝啬透顶，鬼才知道他们从何处和怎样发的财”。这些财主使这个倒霉的人“欠下还不清的债，使他一贫如洗”。他对财主充满了仇恨，他说，“我只要听到地主的哼哼声，我就要用棍棒敲他的脊梁骨”。这实际上反映了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对压迫者的反抗和仇恨。在《背运汉的故事》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受人同情的穷人形象，他“一无所有，赤身、光脚，腰间系着一条树皮做的带子”，他所以穷困潦倒，成为赤贫者，固然与酗酒狂饮有关，同时也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在17世纪，由于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新兴的商人和地主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在1680年问世的《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中，通过新贵族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婚姻，形象地表现了在17世纪时，俄国旧贵族没落和新贵族上升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萨瓦·格鲁岑的故事》中，主人公萨瓦·格鲁岑是商人的子弟，在17世纪俄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撞击下，他厌恶父辈迂腐的生活，决定离开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新的生活。但是，旧的传统习惯势力依然有强大的力量，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部作品擅长心理描写，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一般认为，这是俄国第一部长篇小说。

17世纪时，俄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翻译作品明显增多。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小说逐渐为俄国人所了解，并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俄国，由于教会的干预，反映爱情生活的小说很少。西欧国家的骑士小说《博韦王子的故事》、《勇敢骑士金钥匙彼得的故事》、《奥托皇帝和奥伦妲皇后的故事》等对爱情的描写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来自东欧或东方国家。流传较广的作品有《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的故事》、《七贤故事》、《格言集》、《罗马故事集》、《圣谕》等。

历史小说的出现和讽刺小说、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现一样，反映了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在不断加强，同时也表明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渗透有越来越多的世俗思想。历史小说离不开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的中心是人。这一时期著名的历史小说有《特维尔少年修道院初建记》、《莫斯科公国开国记》、《顿河哥萨克围攻亚速夫记事》等。历史上确有其事的真实事件，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同时使历史小说的主题开始从宗教神学中的神转变到了现实的人。因此，17世纪时历史人物的传记不再是圣徒、圣母，而是具体的人。如沙皇费多尔、大主教尼康、近臣拉吉舍夫、贵夫人莫罗佐娃等人的传记都属于这一类。《乌里扬尼娜·奥索尼娜记》是一部有特色的传记著作。它是由乌里扬尼娜·奥索尼娜的儿子写成的。在这部著作中，乌里扬尼娜·奥索尼娜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她和蔼可亲，关心邻里，助人为乐，既能同丈夫、子女，又能同仆人和睦相处。

17世纪时，俄国历史著作最大的变化是基本放弃了编年体的撰写方法，而更多的是采用记事和政论的体裁。这种变化是和历史知识的积累，历史思想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17世纪最初的20年，人们经历了“混乱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使人们要求了解本国历史的愿望空前迫切，这也推动了历史著作的繁荣。《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记事》、《1606年记事》、《瓦尔拉阿姆告密》、《关于格里什科·奥特列皮耶夫的故事》、《记事集》、《新记事》、《俘虏悲号》等成为人们了解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俄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大量官方的关于“混乱时期”的历史文献问世。这些文献从维护沙皇政府和地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极力歪曲历史，将17世纪初社会混乱的原因归结为农奴造反，违背了基督圣训的结果。他们在强调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同时，攻击农奴对封建农奴主的反抗是俄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农民战争给俄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只有新的皇权才能解决俄国社会的混乱，罗曼诺夫王朝就是给俄国带来稳定和发展的新王朝。1630年问世的《新编年史》是记述“混乱时期”的重要历史著作。这部著作是在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的父亲倡议下编撰的，带有明显的官方修史色彩，全书的宗旨是论述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必然性和合法性。

17世纪时，罗曼诺夫王朝为官方修史进行了新的努力。1657年，沙皇政府成立了专门修史的“记事衙门”，其主要任务是编撰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早在16世纪，主教马卡里曾下令编撰《皇室谱系》。这部谱系将俄国历史的发展分成17个“阶梯”，从开国王公起，写到伊凡四世止。第一个“阶梯”是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公国，第17个“阶梯”是伊凡四世时的俄国。在叙述俄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梯”时，极力将皇权和教会密切地结合起来，强调“君权神授”，其现实意义在于，任何对沙皇政权的反抗，都是在与上帝对抗。记事衙门建立后，开始续写《皇室谱系》，补充了伊凡四世以后新的史料。

在17世纪，俄国历史著作的内容明显地扩大了。当时发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成为历史著述的内容。如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占领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统治这一事实，在历史著作中就有较多的记述。继1636年萨瓦·叶西波夫撰写了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的编年史后，又有《斯特罗加诺夫编年史》和多种版本的《西伯利亚史》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保存有一些地方衙门的原始档案资料，是认识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献。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使其与中国的联系增加了。在《全世界第一部分的记述》、《俄国村落和同中国接壤的阿穆尔大河传说》等著作中，记述了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以及侵略中国的经过。

四、建筑艺术

16世纪中期以来的俄国建筑艺术，在继承俄国传统的建筑艺术风格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莫斯科作为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集中展示了俄国的建筑艺术。为了庆祝伊凡四世加冕为俄国第一代沙皇，修建了吉亚科夫教堂，这座教堂由中心高大的圆顶柱塔和四角的小柱塔组成。伊凡四世为了纪念征服喀山，于1555—1560年在莫斯科城郊修建了一个豪华的教堂——瓦西里·勃拉任内大教堂。这是一个宏伟的建筑群，中央高大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升天堂，这座殿堂不是圆顶的，而是四坡顶，四周有8座柱塔形的建筑物环绕，所有的建筑外墙都有精美的绘画和浮雕。整个教堂浑然成一体，仿佛是一座巨大的雕塑。1585年，鲍里斯·戈杜诺夫在一所修道院内仿造莫斯科著名的圣母升天堂，修建了一座升天堂。在这之前不久，沃洛格达修建的索菲娅大教堂，有不少地方是对莫斯科教堂的模仿。这些教堂表明，俄国的建筑艺术已经开始摆脱拜占廷建筑艺术的影响，与一个独立、统一、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相一致，俄国建筑逐渐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民族风格。

在17世纪，民族特点鲜明的俄国建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木结构建筑依然是俄国普遍的建筑形式，特别是在农村。这一时期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是莫斯科郊外科洛缅斯科耶村的皇宫。这是一座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群。无论是沙皇、皇后、皇太子、公主专用的殿堂，还是一般随从的起居室，都各有特色。精致的雕刻和栩栩如生的壁画交相辉映，绚丽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石砌建筑也较普遍，多用于中上层贵族和商人的住宅。

莫斯科的建筑，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对17世纪俄国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都修筑了巍峨的锥形尖顶，这些尖顶的装饰作用，使这些塔楼有了强烈的美感，特别是1628年在弗罗洛夫斯基塔楼上安装了自鸣钟后，克里姆林宫显得更为壮观，成为莫斯科的象征。克里姆林宫中的闺宫原是木质结构，早年因火被焚为废墟。1635—1636年，俄国建筑师安季帕·康斯坦丁诺夫等重修了闺宫。这座新的殿堂是五层阶梯式的建筑，顶层上覆以不高的结合穹顶，正面朝向莫斯科河，由于每层都有敞廊围绕，门窗上饰有精美的雕刻，所以显得极为华丽。修饰一新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是俄国建筑艺术的精华。

建筑作为一门艺术，是观念形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建筑的形式上充满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总主教尼康与沙皇政府分庭抗礼，他为了强调宗教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教会建筑上的任何革新，如他主张恢复古典的十字五圆顶教堂的式样，禁止建造四坡顶的教堂，因为他认为这种教堂更多地吸取了俄国民间建筑的特点，而远非是正统的。因此，四坡顶式的建筑只能用于建造门廊、钟楼等一般性的宗教建筑上。尼康极力要使宗教建筑体现出所谓的“希腊精神”，模仿希腊时代耶路撒冷的宗教建筑修建。尽管这种模仿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照搬不差，不少方面自然地表现出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印迹。1653年，他先后修建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大主教宫、瓦尔戴的伊韦尔修道院。1656年，尼康又在莫斯科近郊修建了著名的沃斯克列辛斯基修道院，这个修道院被人们称为“新耶路撒冷”。1666年尼康被流放后，按照他的主张修建的一些大礼拜堂和修道院，不得不停顿下来，拖了很久才最后完工。

17世纪中、后期，俄国的建筑艺术已更加成熟。复杂的结构，独特的布局，精美的装饰，为其接受西欧的巴洛克建筑艺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巴洛克”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巴洛克时期”是西欧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巴洛克艺术”的主要特征是豪华和浮夸，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严肃、含蓄相悖；具体在建筑艺术上，善于运用矫揉、夸张的手法，在宗教建筑上，将建筑物、绘画、雕塑合为一个整体，追求一种神秘的宗教气氛。17世纪末，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先出现了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这些建筑实际上是巴洛克建筑与传统的俄国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被称为“莫斯科巴洛克式”的建筑。

17世纪后半叶，特别是17世纪末，乌克兰的教堂建筑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694年建成的沃延诺—尼科尔大教堂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它是在俄国著名的建筑师奥西普·斯塔尔采夫的主持下修建的。乌克兰式的十字形教堂在俄国的建筑中独树一帜。如1672年完工的古斯藤修道院，1698年完工的佩切拉修道院等是这种十字形教堂的代表。由于乌克兰同西欧国家有较多的文化联系，建筑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欧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包括教堂建筑在内的所有建筑，特别是民用建筑的世俗化，在乌克兰出现了不少巴洛克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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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俄国“大使团”出访西欧


第七章18世纪：俄国走向欧洲文明

一、志在冲出俄罗斯的彼得一世

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即后来的彼得一世）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第二个妻子所生。1676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病故，由其第一个妻子所生的费多尔·阿列克塞耶维奇即位。费多尔体弱多病，智力平庸，理政不到6年便死去了。费多尔无子，由谁继承皇位，成为沙皇两个妻子的家族——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纳里什金家族激烈斗争的焦点。

在大贵族、大商人、教会和市民的强有力支持下，年仅10岁的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于1682年即位为沙皇，称彼得一世，其生母纳塔利娅·基里洛芙娜摄政。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对于彼得一世执政极为不满，以致敌视。以彼得一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阿列克塞耶芙娜为首的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主张立彼得一世同父异母的兄长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沙皇，并企图在莫斯科射击军的支持下，推翻彼得一世的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挑拨射击军和纳里什金家族的关系，造谣说纳里什金家族杀死了皇子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还说射击军所以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也是由于纳里什金家族造成的。1682年5月，射击军经过周密准备后，冲进克里姆林宫，杀死了已故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亲属及亲信多人，制造了宫廷流血事件。之后，索菲娅·阿列克塞耶芙娜策划了莫斯科市民动乱，使彼得一世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

1682年5月26日，缙绅会议被迫宣布沙皇政府同时有两个沙皇：伊凡·阿列克塞耶维奇为第一沙皇，称伊凡五世；彼得一世为第二沙皇，同时还决定由索菲娅摄政。在索菲娅摄政期间，彼得一世、他的生母以及他们的亲信，被迫离开宫廷，住到离莫斯科约7俄里远的皇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索菲娅不允许他们随意离开那里，要他们在皇村过一种“悠闲”的隐居生活。伊凡五世实际上是一个傀儡，索菲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最高权力。

在皇村，彼得作为两个沙皇之一的权力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在这里，他组织了两个“游戏军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兵团。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作“军事游戏”，学习来自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知识，学习航海技能和使用航海仪器。彼得在皇村生活了7年，他一天天长大了。这时，那两个早年作“游戏”的军团已用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成为忠实于彼得并具有战斗力的真正的军团了。为了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新式部队，彼得请有专长的苏格兰人、瑞士人、荷兰人帮助进行训练，学习如何掌握火炮等先进军事技术。

1689年1月，彼得一世同年长他3岁的洛普欣娜完婚，这表明彼得一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按照俄国的传统，他已可以亲自职掌国家政权。但是，索菲娅根本无意交出权力，她看到彼得一世一天天成长起来，使其女皇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于是她决定在射击军的支持下再一次发动政变，杀死彼得，彻底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彼得事前知道了索菲娅的阴谋，在1689年8月7日匆忙前往距莫斯科约60俄里的谢尔盖耶夫修道院。在那里，彼得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兵团的坚决支持，很快粉碎了索菲娅的阴谋。索菲娅的亲信费·沙克洛维蒂被处死，宠臣瓦·戈利津被流放，索菲娅则被监禁在修道院。彼得同时写信给伊凡五世，他说，索菲娅是一个“可耻的人物”，不允许她继续插手国家事务，今后应由他们俩人共同管理国家大事。彼得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沙皇。

17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闭的国家，它虽然濒临北冰洋和太平洋，但没有一处天然良港。北冰洋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年有9个月的结冰期，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能否打开出海口已成为决定俄国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索菲娅摄政时，俄国为了打通亚速海和黑海的出海口，曾参加反土耳其联盟，两次远征克里木，均以失败告终。彼得一世执政后，决定夺取亚速夫要塞，再次进攻克里木。1695年夏秋，俄军发起亚速夫战役，遭到惨败。1696年5月，俄国已创建了海军，经过扩军备战、周密准备后，再次向亚速夫发动进攻，获胜。俄军虽然占领了亚速夫，但并没有打通黑海的出海口。为了打败土耳其，夺取黑海出海口，俄国做出加速建造大型战舰，进一步发展海军的决定。在军事上积极备战的同时，俄国在外交上频繁活动，游说欧洲国家，扩大反土耳其联盟。

1697年3月，彼得一世派遣“大使团”赴欧洲，企图拉拢更多的国家参加反土联盟，同时进行考察，采购新式军械，招聘技术及军事专家。彼得一世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以下士的身份随团出访。大使团内还有数十名到国外学习造船技术和军事的贵族青年。在荷兰，考察了大型的船厂；在英国，详尽研究了造船技术；在奥地利和波兰，探讨了反土联盟的问题。虽然没能建立这个联盟，但了解到控制波罗的海的瑞典与丹麦、波兰之间存有深刻的矛盾。在短时期不能解决黑海出海口的情况下，彼得一世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作为俄国近期最重要的任务，于是决定靠近丹麦、波兰，加入了反瑞典的同盟。彼得一世还准备到威尼斯进行活动，由于国内射击军发动兵变，只得迅速返回国内。

在彼得一世回国前，兵变已被粉碎，136名射击军被处死，2000余人被流放。彼得一世返回莫斯科后，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坚决地镇压了射击军。事实证明索菲娅是这场兵变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彼得一世下令将其囚禁到新圣母修道院，禁止她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彼得一世还发现他另外的一个姐姐玛尔法·阿列克塞耶芙娜同射击军叛乱有关，彼得一世亲自审讯了她，玛尔法被削发为尼。彼得一世亲自审讯的结果，又有近800名射击军被处死，在粉碎射击军兵变的同时，也彻底地粉碎了索菲娅企图东山再起的图谋。彼得一世通过果断地镇压射击军，有力地提高了他在沙皇政府中的作用，加强了他的统治地位，这为彼得一世推进改革，为使落后的俄国走向先进的欧洲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彼得一世改革

17世纪末，西欧一些国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在英国和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确立，而在俄国，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占绝对统治地位。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彼得一世从欧洲考察归国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粉碎射击军叛乱，以及通过改革彻底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欧洲一些国家先进的军事设施、武器制造、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以及生活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改革应以西欧国家为榜样推行全面的改革，革除俄国的陈规陋习，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加强沙皇制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提高俄国的国际地位。他说，他的改革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为7年。1700—1707年为积蓄力量阶段；1707—1714年为俄国兴盛阶段；1714—1721年为建立良好秩序阶段。

军事改革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内容。彼得一世镇压了射击军的叛乱后，决定建立新的正规军代替射击军。1699年颁布了实行征兵制的敕令。1699—1725年，共征兵53次，约28.4万人入伍，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陆军。为了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实现从地域性蚕食体制向世界性侵略体制的转变，俄国组建了波罗的海舰队，由35艘大战舰、10艘巡洋舰和200余艘帆桨战船组成，有水兵2.8万人。此外，在里海也建立了舰队。为了提高军事实力，加强俄国陆海军的战斗力，彼得一世从国外聘请了一批有经验的教官担任俄军顾问。彼得一世还创办了各类军事学校，培养航海、炮兵、工程技术方面的军官。1716年，彼得一世颁布了由其制定的《军事法规》，以后又颁布了《海军章程》，对于加强俄军的组织性有重要的意义。彼得一世军事改革的结果，使俄国建立了正规的陆海军，开创了俄国建军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俄国迅速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之一。

为了加强俄国的军事实力，彼得一世十分重视发展工业，狂热地建造工厂，实行奖励发展工业的政策。从18世纪初开始，俄国的冶金、呢绒、制革、矿产、火药及机器制造的手工工场迅速发展。到1725年，俄国已有240余家较大的手工工场，其中冶金业规模最大，乌拉尔是最著名的冶金基地。此时俄国已改变了金属依靠进口的局面，而且还能向国外出口金属。到18世纪中叶，俄国生铁的出口量已占欧洲首位。彼得一世重视发展军火业，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莫斯科、彼得堡、沃罗涅日、卡西拉、图拉等地是较大的军火业中心。为了提高工业水平，彼得一世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重金礼聘有真才实学的外国技师。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彼得一世将国有土地和农奴拨给工场使用。私人开办工场时，可将土地和农奴同时购买。

为了不断扩大国库的收入，加强政府的税收，彼得一世及时地进行了财政改革。自1718年起，俄国政府开始进行人口统计，用征收“人丁税”的办法代替以往按户纳税的方法。1719年，沙皇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全国农民在各省登记户口；1723年，沙皇政府又决定家用奴仆同农奴一样，必须交纳人丁税。人丁税的交纳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却明显地增加了国库的收入。1710年，国库收入250万卢布，1724年达850万卢布，其中460万卢布来自人丁税。

从加强沙皇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统治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彼得一世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行政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限制、削弱大贵族的势力。1699—1708年是行政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将全俄划分为8个省，每个省设有职掌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督一人，由沙皇亲自任命。1709年至2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1718—1721年，取消了旧时的政厅，在元老院下设11个院，分管财政、军事、外交、司法、贸易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1722年增设了总监察官，随时监督国库收入和有可能发生的营私舞弊现象。在1713—1714年将全俄扩大到11个省后，1719年又将11个省划分为45个省，后来又划成50个州。沙皇任命独揽军政大权的州长。在任命各级官吏时，彼得一世打破了门第观念和贵族世袭制度，主张不凭出身，而是凭能力和功绩量才使用。1722年1月，彼得一世颁布了《职官等级表》，国家文武官吏分为14级，非贵族出身的人升到第8级时，即可获得贵族称号。彼得一世还建立了“团区防”制度，使地方在军队的严格控制之下。

俄国的教会历来是与沙皇政府分庭抗礼的，随着教会政治上、经济上的力量不断增长，这种倾向就更加突出。因此，彼得一世在加强沙皇专制制度的同时，进行了宗教改革。1721年，彼得一世不顾教会的激烈反对，颁布了关于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除了总主教的职衔，成立了宗教委员会。宗教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沙皇任命，从而使教会完全置于沙皇政府的管理之下。从此，教会只能在宗教领域进行有限的活动，不得干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为了有效地控制教会，彼得一世还下令限制教会的财产，不允许教会占有过多的土地和农奴，同时将伤残士兵，失去劳动力的老人、病人送到修道院，由修道士供养。宗教改革沉重地打击了教会势力，结束了长期以来教会与沙皇政府之间的权力纷争，加强了以彼得一世为代表的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

彼得一世在进行军事、经济、财政、行政、宗教等内容广泛的改革时，还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符合俄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社会的进步。但是，这场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贵族和教会为了自身的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和破坏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大贵族和神甫的支持下，皇太子阿列克塞公开反对改革，扬言他一旦继承王位，将彻底恢复改革前的旧秩序。为了达到破坏改革的目的，他甚至里通外国，企图在奥皇查理六世的帮助下，夺取王位。彼得一世为了保证改革的成功，果断地将阿列克塞及其同伙投入监狱，并宣布将其判处死刑。事后，彼得一世宣布取消传统的长子继承权，规定在位的皇帝可以自由地选择王位继承人。

三、俄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彼得一世推崇西方文明，出访欧洲各国返回俄国后，坚定了他加快使俄国西化的决心。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彼得一世十分重视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彼得一世的敕令，1714年在全俄各省城普遍建立了初等算术学校，10余年间，已有42个城市建立了这种学校。在这之前，莫斯科开办了欧洲第一所实科学校——数学与航海学校。每年有数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技术等专业知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从英国请来有经验的教师教学。这所学校就是后来著名的海军学院的前身。

彼得一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着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各方面的军事人才。在彼得一世改革之前，俄国的教育主要把持在教会手中。学校的教学，包括识字在内，完全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学生很少学到对社会发展有用的真本领。彼得一世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在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开办了炮兵学校，一些沿海城市开办了航海学校，还在不少城市开办了外科医学校、工程学校、采矿工业学校及语言学校等。这些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对俄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缩小俄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彼得一世下令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报》，1703年1月2日在莫斯科出版；还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剧院和公园。彼得一世在1710年作出采用新字体代替复杂的教会斯拉夫字体的决定。这对于加快发展教育，普及文化知识，促进各类科学技术著作的出版有重要意义，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建筑、航海等方面的著作也译成了俄文。从加强同外国联系的实际需要出发，彼得一世进行了历法改革。他下令从1700年起使用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儒略历，新年从1月1日开始，不再使用俄国传统的“创世纪年”，即新年从9月1日算起的历法。彼得一世提倡学习外语，甚至规定在宫廷中要学习法语。他对俄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陈规陋习也坚决进行了改造，如下命令不许留胡须，把贵族的大胡子剪掉；要求人们穿西装，不许继续穿俄罗斯旧式的长袍。他还提倡举办法国式的大型舞会，主张男女之间进行文明的交际。为了使贵族子弟养成良好的习惯，彼得一世在位时出版了《青春宝鉴》，明确阐述了青年人应具备的良好的生活准则，对广泛传播西欧的生活方式，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彼得一世在1724年发布了关于在俄国建立国家科学院的命令。同年，颁布了科学院章程，明确指出科学院不设神学研究，从西欧聘请了著名的专家学者，订购了科学仪器。科学院的任务包括科学研究和教学两部分，它附属有一所大学和一所文科中学。1725年，科学院在彼得堡正式成立。它主要包括数学、物理、人文三个学科，下设十一个研究室。科学院的第一批院士没有一个是俄国人，以后随着大批优秀的俄国学者成长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是18世纪俄国学者的优秀代表。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少年时在渔村学习文化知识，在他19岁那一年，徒步来到莫斯科，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习，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彼得堡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继续学习，1763年又被派到国外继续完成学业。学成归国后，先后任彼得堡科学院的副教授、教授、院士。罗蒙诺索夫的学术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在化学、机械学、矿物学、历史学、修辞学、文学和诗歌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还是俄罗斯古典哲学、哲学唯物主义及自然哲学的奠基人。在科研及教学活动中，他反对科学殿堂的大门对农民紧闭，认为在教育中应实行无等级原则。他还制定了《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章程》；亲自编写和翻译了《俄语语法》、《修辞学》、《实验物理学》等教科书，以后又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大学的创建工作。

1755年，莫斯科大学成立，这是一所由法律、哲学和医学三个系组成的大学。同在彼得堡的科学院一样，这所大学也不研究神学，不设神学系，这是和西欧大学最显著的区别。1756年，莫斯科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并承印俄国第二家报纸《莫斯科新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俄国新的科学中心。这个科学中心的任务十分明确，即从俄罗斯人中培养真正的第一流的学者，尽快提高俄国的科学水平。莫斯科大学附设两所文科中学，一所为贵族专用，另一所是为除了农奴以外的各阶层人所设。这样，罗蒙诺索夫力主允许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在文科中学里，学生主要学习语文、数学、历史、俄语、拉丁语和其他外语。1758年，在莫斯科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下，在喀山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学生入大学的文科中学。19世纪初，在这所文科中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喀山大学。莫斯科大学及大学附设的文科中学，在俄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培养了大批当时急需的各类人才，而且为以后俄国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文学艺术

18世纪是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18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处在新旧交替阶段，属于过渡时期。始于18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文学发展也不例外。其最重要的后果是在30年代以后产生了俄国古典主义，并逐渐成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俄国文学主流。这一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是维护国家利益，建立专制制度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组织。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安·季·康捷米尔、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亚·彼·苏马罗科夫、米·瓦·罗蒙诺索夫等等。

安·季·康捷米尔是诗人，他的讽刺诗入木三分地批判了封建等级制和愚昧主义，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是18世纪俄国讽刺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除写讽刺短诗和寓言外，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关于俄国文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文学语言和诗歌创作的研究，对古典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他还自己撰写了颂诗、短诗、十四行诗、悲剧和长篇小说，此外，还翻译了多卷外国历史名著。亚·彼·苏马罗科夫是剧作家，他创作的剧本体裁多种多样，有悲剧、喜剧、歌剧、颂诗、爱情诗，以及讽刺文学和寓言等。但是，他最大的成就是在悲剧方面，他的戏剧创作理论和实践，为古典主义的戏剧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代表作《霍列夫》是俄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是俄国戏剧舞台上演出经久不衰的名剧。亚·彼·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树立了俄国古典悲剧的典范，对俄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认为是俄国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之一。米·瓦·罗蒙诺索夫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者，在文学方面的建树也是多方面的。他对诗歌、语言、文学理论都有研究，努力使文学题材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符合俄语特点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俄国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提出创造全民族的语言的任务，强调文学语言应以口语为基础，具体研究了文学语言的三种语体，即诗歌、散文、演说等，对当时和以后俄国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古典主义的文学中，讽刺性的文学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除诺维科夫主编的《雄峰》、《画家》等讽刺性杂志外，艾明的《地狱邮报》，楚尔科夫的《杂拌儿》，杰尔查文的《费丽察颂》、《权贵》、《兹万卡的生活》，冯维辛的《纨绔少年》等，都从不同的视角，揭露了俄国社会的病态，奴隶主的虚伪、残暴，上流社会的腐败等，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农奴制是俄国社会的万恶之源，表现出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冯维辛的喜剧中，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得最充分，《纨绔少年》成为俄国戏剧中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继冯维辛之后，克尼亚日宁、卡普尼斯特等的剧作有高度的政治思想内容，表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诺夫哥罗德的瓦季姆》、《告密者》。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官僚的腐败和专横，热情地歌颂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英勇斗争。

18世纪后期，古典主义文学流派的积极精神开始逐渐消失。70年代，由于农奴制的剥削急剧强化，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悲惨，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这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18世纪末，感伤主义文学在俄国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1773—1775年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后，封建贵族、地主的忧伤情绪的直接反映。同时，这也是当时英国、法国、德国文学影响的结果。感伤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卡拉姆津。他早年在莫斯科大学旁听时，深受法国、德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1789—1790年在欧洲的游历，对其感伤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感伤主义是相对古典主义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抽象化、概念化倾向，主张文学描写应表现具体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

卡拉姆津向古典主义提出挑战，强调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应是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如农民或中小贵族，而不是居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同时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揭示他们内心的感受和痛苦的体验，反映他们种种不幸的遭遇。他的代表作有《苦命的丽莎》、《领主女儿娜塔莉娅》、《俄国旅行者的书信》等，被认为是俄国18世纪优秀的文学作品。感伤主义文学的语言清新、流畅、活泼，富有表现力，在进行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时，主张使用口语，对丰富俄罗斯的文学语言有重要意义。卡拉姆津作为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理想与西欧感伤主义者不同，他只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并不反对封建农奴制，掩盖俄国社会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反对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任何民主倾向，后来成为反动的贵族思想家。

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还有德米特里耶夫、拉吉舍夫等。德米特里耶夫是著名的感伤主义诗人，以撰写歌谣、寓言著称；拉吉舍夫不仅是感伤主义文学家，而且是俄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贵族革命家。他的代表作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虽然书中多处流露出感伤主义的情绪，但这本书却与卡拉姆津的著作有着本质的区别。拉吉舍夫对农奴制的深刻揭露，使这部著作成为向农奴制公开宣战的战斗檄文。他在《自由颂》中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战斗的队伍从各处冲来，大家都以希望作为武器，个个忙着把那戴王冠的掌刑人的血，用来洗净自己的一切耻辱。剑锋犀利，我见它遍体发光，死神打扮成各种模样，飞到沙皇骄傲的头上，狂欢吧，团结起来的人民，这是我们天赋的复仇之权，他把沙皇送到了断头台上。”

在18世纪，与俄国戏剧文学同时得到发展的是俄国的戏剧表演事业。30年代在彼得堡出现了官办剧场，既有外国的剧团，也有本国的剧团进行表演。1738年，芭蕾舞导演Ж.Б.兰德成立了一所舞蹈学校，这实际上是一所培养各类表演人才的综合性戏剧学校，对俄国表演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8世纪中叶，亚罗斯拉夫尔商人Ф.Г.沃尔科夫在当地成立了第一所公共剧院，剧团由商人子弟、中学生、年轻职员及其他戏剧爱好者组成，演出的剧目以俄国剧作家的作品为主。剧院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有力地扩大了俄国戏剧的影响。1752年，沃尔科夫的剧团迁往彼得堡，4年后，根据沙皇政府的命令成立了永久性的俄国国家剧院——“俄国悲剧喜剧院”。沃尔科夫被任命为第一宫廷演员，著名剧作家亚·彼·苏马罗科夫出任剧院经理。这家剧院后称俄罗斯剧院，即现今的普希金模范剧院的前身。俄国悲剧喜剧院最初是一所宫廷剧院，仅仅为宫廷服务，并不向广大公众开放。1779年，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剧院。剧院的艺术指导是俄国著名戏剧家И.А.德米特列夫斯基。他不仅是著名的演员，而且是优秀的导演、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在他的周围，团结着一批俄国第一流的剧作家和演员，他们持久不懈的努力，为俄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世纪时，宗教音乐在俄国社会中的作用明显地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世俗音乐。同宗教音乐相比，这些音乐形式多种多样，更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简单单调的赞美歌脱离生活实际，随着音乐从教堂走向街头，赞美歌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逐渐为抒情歌曲的出现创造着条件。彼得一世在文化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外国音乐在俄国的广泛流行。著名的外国乐团经常在彼得堡举行音乐会，西欧音乐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如歌剧、舞剧的幕间曲、奏鸣曲、协奏曲、弦乐三重奏等，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彼得堡和莫斯科是18世纪俄国音乐的中心，在那里建立了意大利歌剧院。1731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歌剧《卡兰德罗》的首场演出，这也是俄国的第一次歌剧演出。在当时，对俄国音乐艺术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和法国。俄国演员和外国艺术家同台演出，在表演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1755年，上演了第一部用俄文歌词写的歌剧《刻法洛斯和普罗克里斯》，这部歌剧由俄国作家亚·彼·苏马罗科夫撰写歌词，由意大利作曲家阿拉伊阿谱曲。

18世纪下半叶，俄国表演艺术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出现了一些业余剧团、家庭剧团和农奴剧团，反映了艺术活动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性质。业余剧团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校里，如莫斯科大学、贵族学院、贵族军校等；演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但首先是农奴。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全俄已有170多个农奴剧团，100多个农奴乐团。在他们之中不乏佼佼者，如坦波夫省、弗拉基米尔省的A.P.沃龙佐夫剧团、莫斯科近郊的舍列梅捷夫剧团都有一批才华出众的演员，闻名全俄。与此同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俄国民族音乐开始确立，出现了民族歌剧和新的俄罗斯风格的声乐作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俄国的民族乐派。

俄国的民族歌剧与俄罗斯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倾向。这些民族歌剧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喜剧，许多杰出的作家为喜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们的笔下，封建贵族、农奴主的丑恶面目，农奴制的腐朽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同时对受压迫受侮辱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是由М.В.波波夫作词的《阿纽塔》，1772年首次在皇村上演。18世纪后半期，深受人们欢迎，在俄国戏剧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歌剧还有《磨房主—巫师、骗子和媒人》、《车祸》、《有朝一日会成名》、《驿站车夫》、《奥菲欧》等。作为歌剧艺术兴旺的重要标志，在莫斯科、彼得堡等中心城市先后成立了规模不等的表演团体。

在进行歌剧演出时，往往有芭蕾舞表演穿插在剧情之中，后来芭蕾舞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表演形式。从外国传来的芭蕾舞，很快植根在俄国艺术发展的土壤中，形成了俄国民族的芭蕾舞派。在1738年和1773年，俄国先后成立了两所芭蕾舞学校，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在校任教，培养了大批芭蕾舞演员。

俄国建筑艺术在18世纪有重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呈现出持续不断的建筑高潮，出现了一批高大的有影响的建筑群。彼得堡从涅瓦河畔的军事要塞变成了一座重要的港口城市。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逐渐被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代替。如果说巴洛克主要表现的是豪华、纤巧，那么，古典主义更多强调的是朴实和庄严。在古典主义的建筑师看来，古希腊罗马典型的柱式建筑显示了力量和权威，是理想的建筑形式。俄国建筑艺术古典派的代表作有彼得堡的冬宫、塔夫里达宫、海军大厦、艺术学院大厦、大理石宫、夏宫花园、兵器展览馆以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等。在莫斯科，传统的俄罗斯建筑形式也与古典主义完美地结合起来，改建克里姆林宫的设计方案，以及帕什科夫大厦、参政院大厦、莫斯科大学旧楼等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些建筑中，装饰有许多精美的雕塑，现实的需要加快了一批优秀的俄国雕塑家的成长，使俄国的雕塑艺术在18世纪有了重大进步。当时著名的雕塑艺术家有Ф.И.舒宾、М.И.科兹洛夫斯基等。与此同时，俄国的绘画艺术也在迅速发展。俄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和欧洲流行的新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优秀画家，如А.П.安特罗波夫、Ф.С.罗克托夫、Д.Г.列维茨基、В.Л.博罗维科夫斯基、А.П.洛先科、С.Ф.谢德林、Ф.Я.阿列克谢耶夫、М.希巴涅夫等。他们在肖像、历史、民俗、风景画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传世之作，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的绘画艺术宝库。

在俄国走向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中，18世纪是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俄国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是同俄国社会发展一致的，反映了彼得一世改革以及改革后俄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为19世纪俄国文化的高涨，以及俄国文化同欧洲文化更紧密的联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俄国启蒙运动

俄国启蒙运动始于18世纪中期。此时，野蛮的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已成为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以莫斯科大学为中心的一些启蒙思想家，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斗争中，推动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如果说俄国启蒙运动是当时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的话，那么，另一个更重要的中心则在法国。18世纪后半期，以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8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作大量译成俄文出版，对俄国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持以深切的同情，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传播科学知识，建立卫生保健来改善农民的现状。教育要民主化，无等级化，首先使农民的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权利。他尖锐地批判了俄国农奴制的残暴，要求通过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来改变现状。

俄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罗蒙诺索夫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他们猛烈抨击农奴制的罪恶，揭露农奴主和神甫的残暴，对处境悲惨的广大农奴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他们认为，农奴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因为“天赋人权”；买卖农奴是一种野蛮的习惯，应该禁止买卖农奴，并允许农奴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他们还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的灵魂；国家的进步与稳定，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都与农民的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广大农民濒于破产，那将会对社会其他各阶层，以及整个国家的兴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雅·帕·科杰尔斯基是俄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封建地主所宣扬的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他们“懒惰”、“酗酒”、“挥霍钱财的结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他把农民比作是“爱好劳动的工蜂”；他坚决反对地主肆意掠夺农民的财产，巧取豪夺使农民破产。在地主超经济的奴役和压榨面前，农民的自卫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就如同“勤劳的工蜂”不顾死活地保卫着自己的蜂巢，去击退那些企图用他们所储藏的蜂蜜来赚钱的人一样。他强调，为了使农民对农业生产有兴趣，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使农民享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而且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他对俄国现实社会中，地主贵族把农民当作牲畜一样虐待，随意侵犯农民的私产等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抨击。

尼·伊·诺维科夫是俄国又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创办的讽刺性杂志《雄峰》和《画家》，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在这些杂志中，政府高官和封建贵族的丑恶面目，如贪赃枉法、尔虞我诈、贪婪无度、曲意逢迎、溜须拍马、愚昧无知等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使他对那些所谓好的地主农奴主，即“有理性的”、“人道的”地主农奴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和“狂妄的地主农奴主”不一样，盲目地认为，只要激发出他们的慈善心，他们就会成为农民的“慈父恩人”。尼·伊·诺维科夫是莫斯科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是18世纪产生于英国，后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宗教政治性团体，18世纪中叶传入俄国，在上层贵族中有较大的影响，是他们反对进步思想的主要工具。因此，在诺维科夫主办的报刊上，时有宗教倾向的文章刊出就不奇怪了。伊·安·克雷洛夫是诺维科夫事业的追随者。他创办了《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等报刊，对沙皇政府及农奴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1792年，诺维科夫被沙皇政府判处徒刑15年后，克雷洛夫被迫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的拉吉舍夫是俄国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1749年，他生于萨拉托夫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卢梭、马布利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自由颂》、《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著作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专制制度是极端违背人类本性的制度”，号召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它；他还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奴制，农奴制是“猛虎般的苛政”，他称那些农奴主是“暴徒”、“凶手”、“败类”、“野蛮人”、“不配称作人的东西”、“穷凶极恶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在历数了农奴制的罪恶后，他指出沙皇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头号罪犯，农民被剥夺得只剩下没法夺走的空气。拉吉舍夫在激烈地反对农奴制的同时，憧憬着未来的俄国社会的美好图景：俄国彻底摆脱农奴制和沙皇制度之后，将变成一个自由、进步、富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没有“奴隶”和“老爷”，也没有仇恨和压迫。这一切表明，以拉吉舍夫为标志，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拉吉舍夫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流放到西伯利亚。当他获大赦返回彼得堡后，仍不改初衷，重申应从法律上废除农奴制，结果受到新的迫害，被迫服毒自杀。他在临终前说：“后代将为我复仇。”

俄国启蒙思想家对农奴制的批判，以及他们的政治理想，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农奴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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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俄罗斯帝国——由内陆国扩张成濒海的帝国

一、北方战争

马克思在论述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斯拉夫人的特点时，曾指出：“几乎到处他们都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白海海岸。”
 
[1]

 俄罗斯人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第聂伯河、顿河和北德维纳河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在18世纪以前，俄国人从没有能力征服除白海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年有9个月以上的时间封冻，无法通航。早在伊凡四世时，俄国即发动立沃尼亚战争，企图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但没能得逞。彼得一世即位后曾公开表示，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使其成为欧洲强国，彼得一世打破了斯拉夫族的传统，极力把俄国这样一个单纯的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濒海的国家。这是和彼得一世世界性的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联在一起的，因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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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首先把扩张矛头指向波罗的海不是偶然的。17世纪时，全俄形成统一市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封建农奴制内部萌生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并逐渐得到发展。随着一系列手工工场的建立，一些新的工业中心的形成，有力地刺激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新兴的商人阶级迫切要求与西欧通商，扩大商品市场。由于白海常年封冻，而波罗的海是从俄国到西欧最短的通道，所以彼得一世急欲发动北方战争，以达到控制波罗的海的目的。

17世纪末，波罗的海东南沿岸已落入瑞典人的手中。俄国为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向瑞典发动战争已势不可免。俄国利用萨克森、丹麦等国与瑞典之间的矛盾，建立了俄国、萨克森、丹麦三国反瑞典的“北方同盟”。俄国为发动对瑞典战争，在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的同时，在外交上也做了精心的准备。1700年7月，俄国避免两线作战，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30年的君士坦丁堡和约，8月即向瑞典宣战。

北方战争直至1721年才结束。战争初期，北方同盟处于劣势，在战场上接连失败，交战不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被围，丹麦宣布退出北方同盟。1700年9月23日，4万余名俄军在彼得一世的指挥下，围攻纳尔瓦。11月19日，瑞军向俄军发起猛攻，俄军四处逃命，伤亡1.7万余人，79名军官被俘，俄军的大炮也全部落入瑞军手中。纳尔瓦战役以俄军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次会战中，充分暴露了俄军从装备到官兵军事技能，直至作战指挥能力的落后。

纳尔瓦战役后，北方战争进入第二个阶段。彼得一世认真吸取教训，在军事上进行积极的改革。通过短时期的艰苦努力，发展了新式的正规军，迅速从整体上提高了俄军的实力。与此同时，俄国大力发展冶金业，为了战争的需要加紧铸造大炮，建造新舰，武装新的军团，提高俄军武器的杀伤力。俄国在国内进行积极备战的同时，还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首先，俄国为了防止萨克森退出战争，彼得一世和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在1701年2月签订了反瑞典同盟条约，作为对萨克森的回报，彼得一世决定向萨克森派出1.5万至2万名俄军，由奥古斯特二世指挥，同时援助10万卢布。彼得一世为了通过奥古斯特二世将波兰拉入反瑞典同盟，另外又向萨克森提供了2万卢布借款。其次，彼得一世派出使节到土耳其，在稳住土耳其的同时，深入了解土耳其军队的动向，特别是海军的部署，是否准备切断俄军未来准备进入的黑海出海口。

波兰加入北方战争对俄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可利用波兰的实力拖住瑞典，消耗瑞典的有生力量，伺机战而胜之；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瑞典的力量牵制波兰，使之不能够成为威胁俄国的力量。当瑞典军队陷在波兰，削弱了在俄国西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防御时，彼得一世决定乘虚而入，一报在纳尔瓦城下全军覆没之仇。1701年12月至1702年7月，俄军在战场上接连获胜，占领了军事战略要地马连堡，俄军士气受到极大鼓舞，乘胜追击。9月，彼得一世以炮兵大尉的身份参加了攻打诺特堡的战斗。俄军在11月获胜后将其改名为什利谢利堡，意即“通向海洋的钥匙”。1703年春，俄军为最后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继续进军，5月1日越过了涅瓦河，攻下尼恩尚茨堡；5月16日，彼得一世来到了涅瓦河口濒临波罗的海的叶尼·萨利岛上，下令在此建立彼得—保罗要塞，从而为俄国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奠定了基础，这一天成为俄国新首都的奠基日。

俄军占领尼恩尚茨堡后，又先后攻下了维堡、捷尔普特、尤里耶夫、纳尔瓦、伊凡城，最终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户”。瑞典查理十二亲率瑞军作战，使俄军面临严重威胁，1706年在萨克森获得重大胜利，奥古斯特二世宣布退出战争，北方同盟有名无实，俄军再次陷入困境。查理十二决定继续打击俄军主力部队，夺回被俄军占领的领土。1708年9月，瑞军抵达俄国边境，俄瑞两军在列斯纳亚村进行激战。瑞军因远征作战，后勤补给奇缺，官兵每日以喝稀粥度日，所以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俄军士气大振，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1709年6月26日，著名的波尔塔瓦会战开始。这时彼得一世已经完成了军事改革，俄军在兵力上和装备上均占上风。俄军投入兵力约4.2万人，配备有72门大炮；而瑞军只有3万人，配备4门大炮。战前，俄国以武力威胁土耳其，迫使其“保持中立”，不得在即将开始的波尔塔瓦会战中给瑞典任何帮助。27日，俄瑞两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白刃战，战场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查理十二险些丧生，被士兵冒死救下送往土耳其。29日，瑞军已损失2万余人，陷入绝境的瑞军宣布投降，波尔塔瓦会战以俄军获胜结束。波尔塔瓦会战是北方战争重要的转折点，瑞军在陆地上的战斗力丧失殆尽，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实际上已经葬送了瑞典。

波尔塔瓦会战结束后，北方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这时俄国虽然已经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都面临着许多的难题。首先，英国、法国、荷兰等海上强国对俄国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极为不安，俄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俄国要求土耳其交出逃到那里的查理十二，被土耳其坚决拒绝，土耳其向俄国宣战。

1711年，俄军远征土耳其，7月在普鲁特河一带被土耳其军队击败。俄土签订普鲁特和约，俄国不得不将亚速夫交回土耳其，并允许查理十二过境回国。之后，俄国又将矛头指向芬兰，占领了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等芬兰重镇。1713年，彼得一世下令将俄国首都迁往圣彼得堡。这表明，俄国的扩张并没有因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而结束，这仅仅是第一步，其后之目的是企图征服整个世界。

1714年7月27日，俄瑞两国海军在汉古特展开海上决战，彼得一世亲自指挥了这场海战。俄军生俘瑞典海军将领，获全胜，由此奠定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瑞典海军从此只能处于守势。俄军在陆战和海战接连打败瑞典军队后，加紧了对瑞典本土的进攻。1720年7月，俄军在瑞典登陆，对瑞典的重要设施悉加摧毁，以防瑞典在短期内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俄国舰队同时在格连加姆岛彻底击溃了瑞典海军，俄军取得了北方战争的彻底胜利。

长年的战争使俄瑞交战双方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两国都已疲惫不堪，都有早日实现和平的愿望。1721年4月，俄瑞代表在尼什塔特开始和谈。在谈判期间，俄国继续采取军事手段向瑞典施加压力，俄军侵入瑞典境内达300公里，肆意劫掠破坏。1721年9月10日，俄瑞两国终于签订了《尼什塔特和约》，正式宣告长达21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结束，实现了所谓“永久的、真正的和牢不可破的陆地和水域的和平”。根据这项和约，俄国得到了觊觎已久的立沃尼亚、爱沙尼亚、英格里亚、库尔兰一部分和芬兰东部（包括维堡）。这样，瑞典将原来在波罗的海东岸各省、部分芬兰领土，以及波罗的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计81.2万平方俄里的土地，被迫划入俄国的版图内，成为俄国永久的财产。俄国用枪炮打开了通向西欧的“窗户”，从此俄国人可以自由地出入波罗的海。俄国取代了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终于实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理想，挤进了欧洲大国的行列。沙皇俄国从此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尼什塔特和约》的签订使彼得一世及沙皇政府欣喜若狂，圣彼得堡载歌载舞，在举国上下的狂欢中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1721年10月22日，参政院为表彰彼得一世在北方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封他为“祖国之父”、“全俄罗斯大帝”。俄国最高大臣格·伊·戈洛夫金说，彼得一世使俄罗斯人“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从此，彼得一世被称为彼得大帝，沙皇俄国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

二、俄瑞战争和七年战争

1725年1月3日，彼得一世因病去世。沙皇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国力削弱。但是，他的历代继承者都坚持了他所指明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即以西方为中心，谋求在欧洲以至全世界的霸权。

北方战争结束后，瑞典急欲收回在北方战争中丢失的土地，而普鲁士和法国为了避免发生俄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坚决支持瑞典对俄作战，借以转移俄国的注意力。俄国为了巩固在波罗的海和芬兰的地位，进一步把整个芬兰吞并，在瑞典对俄宣战后，于1741—1743年与瑞典进行了一场战争。瑞典在北方战争后大伤元气，一时难以恢复，不是俄国的对手，被俄国打败。在英国的斡旋下，俄瑞签订和约。在重新确认《尼什塔特和约》的前提下，使俄国进一步扩大了在芬兰东南部的占领地，俄国国界推进到基曼河边。

1756年，俄国卷进了18世纪欧洲最大的战争之一——七年战争。战争爆发时，已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英国、普鲁士（后来葡萄牙参加）为一方；法国、奥地利、瑞典、俄国以及撒克森等德意志邦国（后来西班牙参加）为另一方。俄国所以参战、所以加入反普同盟，是和削弱普鲁士的新兴力量，扫除俄国西进的障碍，加强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势力这一基本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1757年5月，普鲁士军队在布拉格打败奥地利军队后，俄国应奥地利政府的请求，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俄国的目标是东普鲁士，首先是东普鲁士的首府哥尼斯堡，因为东普鲁士靠近波罗的海，俄国早就想占领它。当时普鲁士军的主力部队在西里西亚对奥军作战，只有少量的兵力留在东普鲁士，俄军在斯捷潘·阿普拉克辛总司令的指挥下，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在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先后占领了默麦尔、提尔西特等地。但是，俄军并没有乘胜进军哥尼斯堡，一再贻误战机，使普王腓特烈二世迅速调兵遣将迎击俄军。俄军在慌乱之中几乎溃不成军，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也放弃了指挥。在危急时刻，俄军将领鲁缅采夫指挥的援军及时解围，使俄军反败为胜，但斯捷潘·阿普拉克辛仍没有命令俄军攻打哥尼斯堡，而将军队撤回默麦尔。俄军的这次军事行动以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而告终。

斯捷潘·阿普拉克辛被沙皇政府免职，改由费尔摩西任俄军总司令。1758年1月，费尔摩西指挥俄军再次发动对东普鲁士的进攻，很快占领了哥尼斯堡，打通了进军普鲁士本土的道路。4月，俄军主力渡过维斯瓦河，直逼普鲁士首都柏林。8月下旬，俄普两军在卓恩道夫村附近发生会战。俄军虽人数多于普军，但因指挥失误，在兵力损失过半后被迫撤到兰德斯堡。俄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于同年10月进攻战略要地科尔堡，未能得逞。在严冬即将到来之际，俄军被迫放弃了1758年的全部占领地，退回到维斯瓦河左岸过冬。

1759年，沙皇政府为了准备新的会战，任命萨尔蒂科夫替代费尔摩西出任俄军总司令。7月，俄军从波兹南开往克罗森，准备与奥地利军队会师。8月初，俄奥两军在法兰克福会师后，准备进军柏林，普鲁士军队在奥德河右岸进行阻击。8月12日，俄普两军在库涅斯多夫展开两军之间最激烈的会战。在普王腓特烈二世的指挥下，普方投入200门火炮，4.8万余人；俄军投入火炮200门，4.1万人，奥军投入48门火炮，1.8万人。在这次会战中，俄奥联军取得胜利，使普鲁士军受到严重损失。

1760年，沙皇政府作出了偷袭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决定，10月9日，俄军在奥军的支持下攻入城内。俄奥联军在普鲁士军队的强大压力下匆匆从柏林撤出，撤出前将城内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1761年底，俄军取得了围攻科尔堡的胜利。俄国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奥地利和法国的不满，反普同盟矛盾重重。这时俄国女皇叶丽萨维塔去世，曾在普鲁士受过教育、极端亲普鲁士的彼得三世上台执政，他命令俄国立即退出战争，将在战争中夺得的领土还给普鲁士，并与普鲁士结盟，反对俄国以前的盟友。在七年战争中，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致使国库空虚，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三、瓜分波兰和俄土战争

波兰贵族共和国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领土面积73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三位。俄国历代君主为了打开通向西欧的出海口，都将其视为主要障碍，从伊凡三世到彼得一世，俄国的政策始终是极力削弱它，以至将其灭亡而后快。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时，北方战争后的波兰实际上已经成为俄国的附庸。但是，叶卡特琳娜二世仍不满意，她以“保护”和“解放”在波兰境内的东正教徒为名，肆意干涉波兰内政，企图彻底灭亡波兰。俄国的对波政策得到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支持，1764年4月，俄普两国签订了反对波兰和土耳其的同盟条约。双方一致表示，在必要时用武力推翻波兰共和国，瓜分波兰。1766年，沙皇政府利用所谓“异教徒问题”，派大军入侵波兰，进军华沙。俄国的侵略行径激起了波兰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俄国同土耳其等国的矛盾，奥地利和法国对俄国侵略波兰也深感不安。

18世纪后半叶，俄国已经成为波罗的海的主人，但是并没有打通通往黑海的道路。因此夺取黑海出海口成为摆在俄国面前的主要任务。土耳其虽然是一个国势颓衰的军事封建帝国，但却仍控制着黑海、亚速海、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军事战略要地，特别是控制着两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不仅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经济意义。18世纪后半叶，俄国经济缓慢地得到了发展，南部地区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1762年，沙皇政府发布命令，地主可以免税向国外输出粮食；1766年，沙皇政府再次颁布命令，地主向国外输出小麦和面粉，可以得到免税6年的优惠。在大商人和地主的推动下，沙皇政府急欲在巩固波罗的海地位的同时，打开黑海出海口，控制黑海，把主攻矛头指向土耳其。

1768年10月，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军事实力上占优势的俄军，在多瑙河战场、克里木战场、南高加索战场向土军频频发动进攻，其中多瑙河战场是主要的战场。俄军在陆地作战进展顺利，先后攻占了许多战略要地，控制了罗马尼亚的两个公国，占领了克里木半岛；并在控制了亚速海之后，立即在亚速海建造舰队。在南高加索，俄军也乘胜进驻到格鲁吉亚。但是，俄国对土耳其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控制黑海和两海峡，进而向黑海扩张，所以在陆地作战的同时，从喀琅施塔特派出波罗的海舰队驶向地中海，企图配合陆军合击君士坦丁堡，战胜土耳其。1770年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开俄斯岛和切斯马湾击败了土耳其舰队，完全控制了爱琴海。

在俄土战争激烈进行时，俄国为了拉拢奥地利，不使其加盟土耳其一方，决定接受普鲁士瓜分波兰的建议。1772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三国占领了2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453万。

正当俄军在战场上接连取胜时，国内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起义军得到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严重地威胁着沙皇政权。叶卡特琳娜二世调兵遣将，全力镇压农民战争，急欲尽早结束俄土战争。但是，土耳其并不知道俄国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在进行议和谈判时，对俄国做出了许多的让步。1774年7月，俄土政府代表在俄军大本营所在地库楚克—凯纳吉村签订了和约，史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条约由序言、28项条款和秘密附件三部分组成。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被迫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实际上是俄国吞并克里木汗国的第一步；俄国还占领了亚速夫、刻赤、叶尼卡尔、第聂伯河口的金布恩、第聂伯河和不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黑海东岸的大小卡尔巴特（北高加索）；俄国商船取得了在黑海航行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俄国商人可以在土耳其境内自由经商，享受最惠国待遇。俄国将由其占领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公国归还土耳其，但条件是必须“保证宗教自由”，维护“公正的统治”，为日后俄国粗暴干涉土耳其内政埋下伏笔。此外，俄国还勒索土耳其交给俄国400万卢布的“战争赔款”。

这次俄土战争使俄国得到了觊觎已久的黑海出海口，是它争夺黑海海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俄国并不满足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像瓜分波兰那样瓜分土耳其。1782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向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提出瓜分土耳其的“希腊计划”，后因双方意见不和未能实现，俄国决定用武力占领克里木，因为在俄国看来，只有当俄国占领了克里木时，俄国才有真正的“安全”，那时，“亚速海和黑海就会处在俄国的统治之下”。1779年，俄国用武力控制了克里木，1783年，又将其划入俄国的版图。不久，俄国在这里修建了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军港，成为新建的黑海舰队的重要基地。1787年，贪得无厌的俄国又向土耳其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并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中进行反政府宣传，8月，土耳其政府忍无可忍，向俄国宣战，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1788年2月，奥地利向土耳其宣战，和俄国共同对土作战。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国陆军和费多尔·乌沙科夫指挥的俄国海军，或相互配合，或单独作战，在战场上相继取得胜利，使英国和普鲁士等国感到不安。俄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将会使它们的利益受到危害。179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忠实盟友、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病故，由其弟列奥波特二世即位。在英国、普鲁士的支持下，列奥波特二世不再与俄国结盟，宣布退出战争，单独与土耳其签订了西斯托夫和约。这样，俄国只能对土耳其孤军作战，不得不放弃占领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计划。1791年夏，俄土两国陆海军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1792年1月，俄土两国在雅西签订和约。第二次俄土战争中，俄国没有达到彻底肢解土耳其的目的，但通过《雅西条约》却获得了整个黑海北岸广大地区。条约重申土耳其接受《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全部条款；承认俄国兼并克里木汗国；宣布放弃格鲁吉亚。俄国占领了黑海北岸广大地区后，不仅巩固了它在黑海的地位，而且为它今后染指巴尔干、向地中海及中亚方向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后，国内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小贵族及新兴的资产阶级、部分农民结成了广泛的反俄联盟。1791年5月3日，波兰部分爱国议员通过了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宪法——《五三宪法》。普鲁士此时见自己已经无望得到波兰的领土，于是向俄国提出第二次瓜分波兰的主张。1793年，两国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共占领了波兰领土30.8万平方公里。经过两次野蛮的瓜分后，波兰只剩下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00万人口，已濒于亡国。为了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1794年3月，波兰杰出的爱国者塔·科希秋什科率领人民举行了抗俄武装起义，在华沙、维尔诺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使这两座名城又回到了波兰人民手中。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镇压。波兰爱国军民浴血奋战，但最终寡不敌众，波澜壮阔的民族起义失败了。叶卡特琳娜二世决意灭亡波兰。为了各自的利益，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分赃不均，以至要交手。1795年1月，俄奥两国甩开普鲁士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普鲁士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在10月也签订了协定。这样，波兰被两次瓜分后余下的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被彻底瓜分，波兰灭亡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恢复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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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基础——农奴制

一、农奴制形成和18世纪后半期的农奴制危机

俄国农奴制形成于15世纪下半叶，但早在基辅罗斯时代即已开始其萌生阶段。在那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是世袭领地制。俄罗斯统一国家建立后，上层统治阶级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扩大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积极扶植中小贵族，将土地分封给他们，封地制逐渐代替了世袭领地制，大量贫苦的农民被迫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统治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利益，不仅在经济上残酷地压榨农民，而且通过国家政权的种种行政手段，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15世纪末，农奴制即开始在全俄确立。到16世纪末，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沙皇政府通过实行土地和户口登记，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当时在地主名下的农民均沦为农奴。1597年，沙皇政府还规定地主有权追捕逃亡尚不满5年的农民，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17世纪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当时农民主要分为地主农民、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三种，尤以地主农民的状况最为悲惨。他们被迫依附封建主，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劳役，而且每年要向封建主提供各类农产品，逐渐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农奴。宫廷农民和国有农民的生活状况比地主农民稍好些，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农奴的地位。17世纪中叶，以沙皇政府颁布的新法典为标志，俄国农奴制度最终确立。

1762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动政变登上女皇宝座。在她执政的34年中，对外大肆侵略扩张，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发动两次俄土战争，一次对瑞典的战争，临死前，还扬言派军队去镇压法国大革命；对内强化贵族专政，为了得到贵族强有力的支持，她在位期间极力扩大封建贵族的政治特权，同时用土地和农奴对封建贵族大加封赏。贵族所占有的领地和农奴急剧增加，而且还出现了大农奴主家族。贵族的私有农奴已占全部农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少数拥有100个农奴以上的大地主占有80％的农奴，拥有20—100个农奴的中等地主，占有15％的农奴，小地主则占有5％的农奴。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期间，一方面标榜“开明专制”，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通信，一方面强化农奴制统治，使俄国农奴制发展到了顶点。她将80万农奴连同国有土地赏赐给贵族，特别是那些参加1762年政变的宠臣，如对波将金元帅赏赐农奴4万多人。她还将农奴制推广到乌克兰、白俄罗斯、黑海北岸、伏尔加河中下游等地，扩大了农奴制的范围。

1764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废除了寺院土地所有制，下令将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收归国有，由国家经济院管理，出现了“经济农民”阶层，他们只占有少量土地，后来其中的一部分被赏赐给贵族，沦为农奴。地主在1760年已经取得了可将自己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权利之后，根据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命令，1765年又得到了可以放逐农奴去做苦工的命令。1767年，她又颁布了禁止农民控告自己主人的命令，农奴对地主的任何控告都被认为是“诬告”，将被判处终身流放。此后5年中，仅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的农奴，就高达2万多人。地主贵族不仅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剥削，而且不断强化农奴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农奴像牲畜一样被赶到市场公开出售，农奴的子女往往同他们的父母分别卖给不同的主人。18世纪后半叶，封建主对农奴的剥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激起了广大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反抗斗争。

1773—1775年以普加乔夫为首的农民战争，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起义者所向披靡，迅速席卷喀山、乌拉尔、西西伯利亚、车里亚宾斯克等地，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和封建农奴制。普加乔夫因叛徒出卖，于1775年初被残酷杀害。叶卡特琳娜二世镇压了农民战争后，为加强沙皇专制统治，在1775—1785年之间进行了全国机构改革，颁布《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的敕令，在扩大沙皇政府的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地方贵族集团的形成，极大地维护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企图继续加强封建农奴制统治。

18世纪末开始的农奴制危机，并不仅仅是由于农民“骚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爆发了严重威胁沙皇统治的普加乔夫农民战争，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经济内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一方面地主贵族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牢固地控制住土地以及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地主贵族为适应市场的客观需要，不得不卷入到工商业活动中去。他们既是土地的经营者，又是各种类型手工工场的工场主。工场手工业的不断发展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结构的形成。

俄国这时的手工工场已萌生出资本主义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诞生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使雇佣工人明显增加，冶金业、纺织业、制革业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18世纪末，俄国的100个炼铁炉已能生产出1000万普特（合16万多吨）生铁，比工业革命中的英国的生铁产量还要高，居世界第一位；纺织业和制革业是俄国轻工业手工工场的主要组成部分，18世纪末已达1082个，大型轻工业手工工场的雇佣工人可达千人以上，有的2000多人，甚至3000多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雇佣工人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麻布工业占65％强，棉纺工业占92％。从18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末，俄国雇佣工人的人数约增长了一倍，有42万人之多。虽然封建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发展，但这一切不能不使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即封建农奴制的经济结构不断被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瓦解着。

俄国工业和轻工业手工工场的发展，使工业轻工业产品急剧增加，俄国的国内贸易、国外贸易空前活跃。1754年废除国内关税前夕，俄国国内商业总额已达2200万卢布；1725年，俄国的对外贸易产值是630万卢布，而1796年就增加到1亿卢布。

国内贸易的中心是莫斯科和彼得堡，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奥卡河、卡马河是国内的主要商道。除莫斯科、彼得堡之外，还在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如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喀山、萨拉托夫、察里津、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沃罗涅什、库尔斯克、秋明、伊尔库茨克等等。莫斯科和彼得堡还是对外贸易的中心，特别是彼得堡接近西欧各国，全俄的农工产品多是在这里集中，然后运送到国外去；进口的商品也主要是经过这里运送到国内的各个城市去。在国内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商人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并出现了商业资本高度集中的现象。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高利贷资本。俄国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新现象，是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

二、19世纪上半期工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依然是一个农奴制的落后的农业国。但是，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内部，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在不断发展着。这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手工工场的数目不断在增加，越来越多的手工工场使用雇佣劳动者，同时不断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落后的手工操作逐渐被机器生产所代替。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同农奴制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日趋尖锐。这一切都是封建农奴制走向崩溃的前兆。资本主义工业在俄国的发展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小商品生产阶段；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工厂，大机器工业阶段。19世纪上半期，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开始向大机器工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农奴制经济的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本主义的工厂动摇着农奴制经济，并加速它的瓦解。

1804年，俄国计有工业企业2423家，1825年增加到5261家，而到1856年则增为9994家；工人的数目也在明显增加着，1804年有224882人，1825年有340568人，1860年有859950人；雇佣工人在工业企业中的比例也在增长着，以加工制造业为例，1804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8％，1825年占54％，1860年占87％。莫斯科、彼得堡、乌拉尔、弗拉基米尔省是全俄重要的工业中心。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无论在生产结构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变化更大。1815年，在涅瓦河上出现了第一艘汽船；从30年代末起，在伏尔加河开辟了定期的汽船航线；与此同时开始建造铁路，1851年，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长达600余公里的铁路完工。西欧诸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对俄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30—50年代，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它的主要内容是手工劳动被机器生产所代替；手工工场变成了工厂；与此同时，俄国工业生产中的农奴制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

首先，俄国企业中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明显增多，代替了原有企业中的农奴工人，特别是在棉纺织等采用新技术、新机器较多的企业中，这种现象就更明显。19世纪中期，俄国使用机器的棉纺织厂中，使用的几乎都是雇佣工人，这是因为雇佣工人比农奴工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当合同期满时，他们可以选择离开还是留下继续在这里劳动。他们还可以得到比农奴工人更多的报酬。这样，相对宽松、自由的劳动条件有利于他们更快地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会使用新型的机器，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使企业主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明显的优越性，使那些以使用农奴工人为主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少，逐渐被使用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所代替。在农奴制改革前夕，只有11％的工人仍在这样的企业中劳动。

其次，机器在俄国的企业中，首先在棉纺织企业中得到了广泛使用。19世纪初，彼得堡的一些大型棉织厂，已较广泛地使用蒸汽发动机进行纺纱生产。20年代以后，印染花布也采用了机器，到50年代，机器生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内大工业产品的2/3。

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中期，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品同19世纪初相比增加了两倍，除了彼得堡之外，在莫斯科和伊万诺沃等地产生了新的棉纺织中心。

从1828年到1860年，俄国进口机器的价值增长了73倍。随着机器的广泛推广，包括棉纺、制毛、制呢、制丝在内的俄国纺织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俄国的纺锭数已从40年代的35万增加到了100万。俄国逐年从国外增加进口机器，如英国的纺纱机、织布机、印染机等，但仍不能满足工业企业发展的需要，从19世纪中期起，俄国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较迅速地发展起来。1851年有19家机器制造工厂，到1860年已增加到99家，彼得堡是机器制造的中心，在这99家工厂中有15家设在彼得堡。与此同时，随着工厂的增加，机器制造业的生产总额也不断增长，在10年间增加了16倍以上。

农奴制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加尖锐。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农奴工人获得了解放，成为自由的工人而受雇于工厂之中。沙皇政府也放松了占有农奴的有关规定，允许企业主可以解雇农奴工人，使其不再是“被占有的人”；关闭以使用农奴工人为主的工业企业。在19世纪40—50年代，大约有2万农奴工人获得了自由，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这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俄国的工业革命是在封建农奴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是俄国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因此，俄国的工业革命还不能同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相比，它的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是农奴制危机加重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19世纪上半期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19世纪初，俄国的农业经济处在新的、重要的变化之中。首先，建筑在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农业，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然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地主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农业生产技术极端落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封建农奴关系在农业经济中逐渐瓦解。

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向。生产粮食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了市场，城市市民、各类型工业区的工人、军队以及酿酒业等等，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农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市场，而且还销往国外市场。从19世纪50年代起，俄国出口粮食的数量明显增加。1801—1805年为1900万普特，而1856—1860年增到6900万普特，这其中输往英国的数量最多。农业生产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使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临着解体。

在土壤肥沃的地区，封建地主农奴主为了追逐最大的利益，强迫农民加大劳役地租，开垦更多的耕地，同时不择手段侵吞、抢占农民的份地。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在另外一些地区，地主农奴主则不断提高货币地租，逼迫一些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或到城市去从事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使自然经济的基础受到破坏。

19世纪中期，不仅在工业生产中，而且在农业生产中也较广泛使用了新式的机械。这些农业机械主要是铡草机、打谷机、打麦机、播种机、选种机、脱粒机、新式风车等等，一些传统的小农具也进行了改进。农业机械最初是从国外进口的，由于数量有限，价格昂贵，所以很难推广，在俄国农业生产中很难发挥更多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自己生产农业机械，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农业机械制造厂是莫斯科的布奇纳波工厂，该厂产品行销全国，仅1858年的产值就高达14万卢布。在生产实践中，农业机械不断改进，50年代末出现了蒸汽机作动力的农机，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在当时成立了农业协会，创办了主要探讨农业问题的经济杂志，还出版了研究农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如《对于犁和木犁的意见》等，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中如何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的问题。一些地主企图通过改革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他们在自己的庄园中开辟了试验田，并在选种、施肥、轮耕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为了及时地交流农业生产经验，在一些地主的倡议下成立了农业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成立了最大的农业协会，以后又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喀山、高加索等地陆续成立了这样的协会。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而且直接促进了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甜菜、烟草、葡萄、桑树的种植，使制糖、制烟、酿酒、丝织等行业逐渐得到发展，很快在这些行业中也成立了相关的行业协会。由于实行了新的耕作技术，土地实行了轮种制，出现了不少新的牧场，使得畜牧业，特别是养羊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1853年，俄国已经有西班牙良种绵羊900多万头。粮食，特别是农业经济作物的增长，有力地刺激了俄国国内市场的繁荣，同时使俄国的对外贸易也更加活跃。19世纪中期，全俄约有4300多个贸易集市，每年贸易总额达2.3亿卢布。对外贸易虽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较多，但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也增长了3倍多。

但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后果还不仅仅在此，不应忽略的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导致的对农奴制经济基础的破坏。

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雇佣劳动力明显增多了。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使地主农奴主日益认识到，使用雇佣劳动远远优于使用农奴劳动。从事同样的劳动，每年每一名农奴花费的钱财，要比雇佣劳动者的花费高出1/3以上。农业雇佣劳动在黑海沿岸、伏尔加河下游首先得到较迅速的发展。每到农忙季节，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在这些地区从事类似“企业化”的农业劳动。到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的大部分地区这已是普遍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分化，除了农民、农奴、地主、农奴主以外，产生了富农。阶级分化的后果，一方面，建立在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之上的等级制逐步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缓慢地发展起来。

富农是和土地买卖、租佃以及大量使用自由雇佣劳动力联系在一起的。富农经营独立的企业，同时也占有份地，有时还从地主那里租来土地或购买土地，进行主要用于商品交换的农业及农副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这些富农有不少是原来的农奴或农民。如农奴费奥方·瓦西利耶夫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他聚敛了大量的资本购买林场，然后组织采伐，木材加工，运到各地出售。在加工出售的过程之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又如农民雅戈夫·格里科夫购置了数百俄亩土地，租用地主的磨坊，从事经营性的农业生产。此外，他还在交通繁华的地方开办有一个旅店，接待来往旅客增加收入。当人手不够时，便以主人的名义买农奴帮忙。他们作为农村中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比一般的地主农奴主更加贪婪和残忍，更富有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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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沙皇俄国：欧洲的反动堡垒

一、亚历山大一世和斯贝兰斯基的国家改革

19世纪初，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急剧尖锐，发生了推翻沙皇保罗一世的政变。保罗一世的长子、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参与了这次政变，1801年3月，踏着其父的尸体登山了沙皇的宝座，即亚历山大一世。

为了加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宣布，他将按照他的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法律和精神”来治理国家，受到了地主贵族的拥护。为了顺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亚历山大一世撤换了政府中所有亲保罗一世的高官，换上了自己的亲信。亚历山大一世恢复并重新给予了地主贵族许多特权；废除了对英国商船的禁运政策及各种商品的进出口限制；不再禁止外国报刊在国内流行；释放了部分政治犯，特赦了一批逃亡者；解散了秘密纠察队。亚历山大一世还成立了常设委员会代替保罗一世的帝国会议。

亚历山大一世对于那批帮助他上台的官吏十分不满，因为他们自恃有功，经常干预朝政，使亚历山大政令不通，政府行政工作往往受到干扰而出现混乱。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亚历山大一世以同他朝夕相处的贵族“年轻的朋友们”为核心，在1801年6月成立了由他自己任主席的“秘密委员会”。在这批人中，亲英派占统治地位，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但是他们又认为，在俄国实行这样的政治制度为时还早，所以认为在保留封建农奴制的前提下，对俄国政治制度进行局部的改革是可行的。沙皇政府中的旧臣对“秘密委员会”极其不满，称他们是“雅各宾匪帮”。在“秘密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共举行了36次会议，它的主要任务仅仅是对农奴制的俄国进行修修补补，以建立“适合民族的真正精神的宪法”，对国家进行改革。

1801年12月12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允许商人、小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定居的土地的法令；1803年2月20日，又颁布了关于自由农民的法令，允许地主根据自愿的原则，可以一个一个地或整村地解放农奴，但农奴必须缴纳巨额赎金后才能取得份地，获得自由。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期间，全俄计有47153名男性农奴得到解放，仅占农奴总数的0.5％。在得到解放时，平均每一个农奴交付赎金396卢布。

1802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沙皇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他宣布用欧洲国家通行的“部”替代彼得一世时设立的“院”。共设有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内政、财政、商业、国民教育等8个部。各部的大臣主要由亚历山大一世的那些“年轻的朋友们”担任，他们有权直接向沙皇报告工作。与此同时成立了由沙皇主持的大臣会议，商议并处理具体的国家大事，沙皇有权任命或罢免各部的大臣。参政院也进行了改革，使其成为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的司法管理机关。参政院有权对与法律相悖的沙皇的法令提出否定的意见，但这只指沙皇以往的法令，而不包括沙皇现行的法令。亚历山大一世还在教育、书刊检查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1809年秋，沙皇顾问、司法部副大臣斯贝兰斯基受亚历山大一世的委托，制定了全面的国家改革方案——《国家法典绪论》。这个改革方案的前提仍然是保留封建农奴制，其中心内容是为了防止俄国爆发革命，要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应及时地采取让步政策。首先在俄国建立有君主立宪外在形式的特殊的议会制度——国家杜马；任何法律只有经过杜马批准才能生效；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同年颁布了法令，宣布贵族称号只是一种荣誉，不享有任何官衔权利。1810年1月1日，发布了设立国务会议的宣言，国务会议成为沙皇的咨询机关。1811年，根据斯贝兰斯基的建议将原来的8个部扩大为11个部，新增加了警察部、交通部和国务监督处，并重新明确了各部的基本职能。

斯贝兰斯基的改革方案，给人们描绘了一幅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图景。这个改革方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封建农奴制俄国的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当时的俄国还不具备实行资本主义立宪的基本条件。这个改革方案遭到了贵族强有力的抵制，指责他企图动摇俄国的基础，是法国人的间谍，是革命派等等。1812年3月，斯贝兰斯基被流放到尼日涅—诺夫哥罗德，地主贵族弹冠相庆，认为这比“暴君之死”还让人高兴。一些地主贵族甚至还提出将他判处死刑，不久，斯贝兰斯基被流放到了更远的彼尔姆。

二、1812年卫国战争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即位时，俄英矛盾尖锐，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在贵族的强大压力下，亚历山大一世迅速改变了其父保罗一世联法反英的对外政策，为了巩固俄国在欧洲的地位，重新回到了联英反法的道路上去。1802年，拿破仑·波拿巴当上了法国终身的执政官，与英国争夺欧洲以至世界霸权，是拿破仑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803年英法两国重新开战。法国进军德国和意大利使俄国的利益受到威胁。1804年3月，法军进入巴登，逮捕了居住在那里的波旁家族的后裔昂吉安公爵，并将其押解回巴黎处死。俄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并与其断绝了外交关系，俄法矛盾急剧尖锐。同年9月，俄英签订了两国同盟条约草案。

1805年4月，俄英同盟条约在彼得堡正式签订。俄英表示不能对法国的侵略行为坐视不顾，将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这种局面蔓延。双方一致表示，将迅速采取有效手段组成欧洲各大国的大联盟，“以迫使法国政府自动或被迫恢复欧洲的和平和均势”，并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俄英同盟的建立揭开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序幕。除英国和俄国外，奥地利、瑞典、那不勒斯也很快参加了反法同盟，9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同盟条约，土耳其也加入了反法同盟。12月，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与法军展开决战，联军伤亡1.5万人，被俘2万人，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落荒而逃，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将军也险些被俘。战后，奥地利与法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第三次反法同盟解体。

拿破仑获得胜利后，有力地控制了普鲁士和波兰，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俄国，使俄国在欧洲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1806年9月，在俄国的积极努力下，俄国、英国、普鲁士等国组成了反对法国的新同盟。俄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07年6月，两军在弗里德兰附近决战。尽管亚历山大一世亲自督战，俄军仍抵御不住法军的猛烈攻势。法军乘胜追击，直抵俄国边境的提尔西特。22日，俄法两国订立为期1个月的休战协定，由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进行和谈。7月7日，两国皇帝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这标志着因俄国和法国结盟，第四次反法联盟宣告解体。从此，俄法开始相互勾结瓜分欧洲。

但是，俄国在与法国争霸时，显然不是法国的对手，尤其在军事上更是力不从心；法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国，急于与俄国结盟。亚历山大一世此时的对法政策立即发生重大变化，由联英反法变为联法反英。1808年9月，俄法两国的皇帝在埃尔富特会晤，进一步相互勾结，划分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在趾高气扬的拿破仑面前，亚历山大一世被迫接受法国对普鲁士的肢解，以及法国在欧洲占领的广大地区，同时同意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法国作为回报，同意俄国兼并芬兰、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并将普鲁士的部分领土划给俄国。俄国希望得到觊觎已久的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海峡，被法国断然拒绝。法国不愿意俄国更强大，因为在法国看来，俄国同英国一样是其谋求世界霸权的主要障碍。法国的最终目的是征服俄国。这样，法国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并使俄国成为法国的原料场地和商品市场；法国还可以利用俄国疆域辽阔的有利战略地位，南下直取印度，攻击英国的“后院”，最终打败英国。

亚历山大一世的联法反英政策遭到了贵族地主的强烈反对。因为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对俄国没有任何好处，为了帮助法国，俄国失去了重要的海外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来源，引发了国内财政危机，使俄国贵族地主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他们要求政府立即恢复对英贸易。从政治上考虑，俄国的地主贵族认为与法国结盟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在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的影响下，俄国的农奴制会受到威胁，从而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统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拿破仑在波罗的海、巴尔干及近东地区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已严重危害了俄国的切身利益，拿破仑在这些地区称霸，将使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西进南下的扩张计划，付之东流。法国不仅自食其言，不允许俄国染指土耳其、黑海地区事务，而且暗中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在拿破仑操纵下建立的华沙大公国，急于收回被俄国瓜分的原波兰领土。这一切使俄国气急败坏，不能容忍。在俄法“友好”的外衣下，两国勾心斗角愈演愈烈。

俄国上层统治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重新实行联英反法的对外政策。1812年俄法战争的爆发，是两国在欧洲争夺霸权，矛盾急剧尖锐的结果。6月23日夜，法军不宣而战，渡过涅曼河，战争爆发。此时法国在欧洲已经占领了广大领土，俄国空前孤立。亚历山大一世提出通过和谈结束战事，被拿破仑拒绝。他决心要做“世界的主人”，“踏碎”阻碍他称霸世界的俄国。法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进入俄境后，迅速向其中心地带推进，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一路占领了许多重要城镇。俄军在法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成功地实行了战略退却。

8月中旬，两军在斯摩棱斯克展开激战，俄军伤亡惨重，为保存有生力量，俄军焚城后向莫斯科撤退。亚历山大一世撤换屡战屡败的巴克莱，任命米·伊·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命令他一定要守住莫斯科。9月上旬，俄法两军在距莫斯科以西约120公里的博罗迪诺村遭遇，进行了持续12个小时的激烈会战。双方均伤亡惨重，战争开始后，法军的锐气首次受挫，俄军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间。9月14日俄军民撤出莫斯科，撤离前放火焚烧粮食及军火库，大火连烧3天不灭。法军在俄军撤出的当天入城，拿破仑进驻克里姆林宫。库图佐夫认为，法军进入莫斯科还不能说是征服俄国，只要俄国军队还存在，并且处于抗击敌人的状态，那我们就有胜利结束战争的希望。

俄军撤出莫斯科后，积极进行战略反攻的准备。10月中旬，战略反攻开始，法军被迫退出莫斯科，俄军乘胜追击。1812年的严冬比往年早来了1个月，11月便飘起了大雪，气温急剧下降，法军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因冻饿交加死伤者不断增加，俄军一路围堵追击，使法军损失惨重。12月6日，拿破仑将指挥权交出，携少数亲信秘密逃回巴黎。待12月中旬，法军渡过涅曼河退出俄国时，几十万的法军只剩下2万余人。在亚历山大一世的坚决支持下，沙皇政府做出继续追击法军的决定。库图佐夫号召俄军在敌人的本土上打败敌人。1813年1月13日，俄军越过国境线，向法国进军。

1812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俄国，使俄罗斯民族独立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俄国人民为了不受奴役进行了积极的抗法斗争，取得了卫国战争的重大胜利。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却利用了这一胜利，为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服务。

三、沙皇俄国和神圣同盟

俄国在1812年战争中的胜利，助长了亚历山大一世侵略扩张的野心。在俄军越出国境作战的同时，沙皇政府在外交上也进行积极的活动。1813年2月底，俄国与普鲁士签订了反法的同盟条约，有俄国、英国、普鲁士、瑞典参加的第6次反法同盟成立。当联军抗击德意志境内的法军时，奥地利也宣布加入反法同盟。10月中旬，联军与法军在莱比锡平原进行了一场激战，联军以伤亡近6万人的代价将法军逐出德意志境内。1814年初，联军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境内作战，直逼巴黎。3月底，当联军抵达巴黎城下时，守城的马尔蒙元帅宣布投降。3月31日，亚历山大一世率俄国骑兵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宣布退位，他被联军宣布是俄、英、普、奥四国的共同俘虏，放逐到厄尔巴岛。

同亚历山大一世同时进入巴黎的，还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各国的首脑。他们聚集在巴黎，庆祝战胜拿破仑的胜利。同盟国的胜利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的胜利。亚历山大一世以欧洲的“解放者”自居，爬上了欧洲霸主的宝座。在他的积极支持下，欧洲各国反动君主开始复辟，欧洲重新回到了黑暗的年代。1814年5月3日，法国波旁封建王朝复辟，在同盟国军队的支持下，从国外返回的新国王路易十八登上了王位。

为了重新确定战后欧洲的政治秩序和领土问题，同盟国于1814年10月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会议直至1815年6月才结束。会议不仅仅是分赃，划分欧洲新的政治版图，防止法国东山再起，而且还要研究如何恢复和巩固封建制度在欧洲的统治，防止新的革命爆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奥皇弗兰茨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三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瑞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法国外长塔列朗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约有200多人，但所有重要决议都是在俄、英、普、奥四国秘密会议上决定的。

同盟国因分赃不均矛盾重重，争论的焦点是波兰和萨克森的领土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妥协，维也纳会议在6月9日通过了《最后总决议》。这个决议改变了世界、首先是欧洲的政治地图，因为它重新恢复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统治。维也纳会议所确认的“正统主义”原则，代表了各国封建王朝及地主贵族的利益，镇压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所以维也纳会议的时代被称为“复辟时代”。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已经能够主宰欧洲大陆的一切了。数年的俄法战争使俄国得到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华沙公国，法国已是手下败将；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听命于俄国，俄国不再有和它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为了使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反动秩序持久，防止和镇压可能出现的人民革命运动，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倡议，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君主在1815年9月26日发表宣言，成立了所谓的“神圣同盟”。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侵略本质，胡说欧洲近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根据上帝的旨意安排的。该同盟在“公正、慈爱、和平”的幌子下，实行军事结盟。同盟声称，俄普奥三国君主将互相帮助，共同维持欧洲的政治现状。神圣同盟成立后，欧洲许多国家争相参加，除英国外，欧洲大多数君主国都加入到这个同盟中，使其很快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反动政治组织。英国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但表示完全赞同它的原则。

1815年11月，俄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四国在巴黎成立“四国同盟”。该同盟条约规定，四国将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实施。四国还将定期举行相关会议，共同研究如何保持欧洲“和平”，即保持封建统治的局面。不难看出，四国同盟与神圣同盟一脉相承，它实际上是神圣同盟的补充。1818年，战败国法国在偿清赔款后，也加入同盟中。无论是神圣同盟还是四国同盟，其实质都是沙皇俄国领导下维护封建统治，镇压本国人民反抗的组织。在神圣同盟中，沙皇俄国扮演着“欧洲宪兵”的角色，是神圣同盟的支柱，是欧洲的反动堡垒。19世纪20年代，欧洲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神圣同盟为了维护各国的封建统治，对民族民主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每一次镇压中，沙皇俄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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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俄国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

一、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第一代革命家。他们不但提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封建农奴制进行斗争的口号，而且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起义，一些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二月党人的革命运动在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欧洲和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产物。在欧洲，神圣同盟并没能阻挡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1820年初，西班牙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7月，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联合组成新政府，1822年议会选举时，激进派掌权，进一步限制了封建王权。在西班牙革命的广泛影响下，意大利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那不勒斯、西西里、都灵成为革命的中心。1821年3月，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封建统治的起义，揭开了希腊独立运动的序幕。此外，法国、比利时、德意志等国家和地区也都相继出现了革命运动。

在俄国，革命形势也正在形成。1812年卫国战争前后，连年不断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巨额军费开支和其他各种苛捐杂税，使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用鲜血和自己的生命换来战争的胜利，而战后，他们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既没有得到“自由”，生活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从而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据不完全统计，1801—1825年农民暴动达261次。在手工工场的工人和军队的士兵中，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孕育着新的反抗斗争。1801—1825年，工人暴动64次，士兵暴动15次，其中1820年谢苗诺夫斯基近卫团的兵变使沙皇政府受到沉重打击。

十二月党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又大多是青年军官。当他们还在莫斯科大学、皇村高等专科学校、军官学校就读时，就已经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及俄国进步思想家的学说。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拉吉舍夫等人的著作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军官自称是“1812年的产儿”，他们参加对拿破仑的远征时，到过西欧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亲自体验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将这一切和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相比，认识到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俄国这里穷苦的平民所受到的压迫；他们还探讨俄国人民受压迫的原因，产生了强烈要求变革俄国社会制度的愿望。

共同的理想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始了秘密结社的活动。1816年2月，在他们当中成立了第一个秘密团体“救国协会”，也称“祖国忠诚子弟协会”。它的创建人是6位年轻的彼得堡近卫军军官，都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和国外远征。为首的是上校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著名军事家尼·穆拉维约夫少将的长子，24岁。其他创建人还有上校谢尔盖·彼特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立陶宛王室后裔，27岁；少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莫斯科大学督学之子，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精通多种语言，23岁；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兄弟：兄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弟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他们的父亲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兄弟俩早年曾在巴黎就读；伊凡·季米特里耶维奇·雅库什金，莫斯科大学学生。协会成立后不久，又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热烈的爱国者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他们是米哈伊尔·鲁宁、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特尔、普欣、多尔哥鲁科夫等。

“救国协会”虽然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发展会员，但实际上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两年间会员只有30人。协会的宗旨是要解放农奴，在俄国实现君主立宪，然而却找不到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有些人提出通过刺杀沙皇加速革命的到来，这是脱离实际的冒险，不可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协会进行了改组，并在改组的基础上于1818年在莫斯科成立了“幸福协会”。

“幸福协会”同样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但在不少方面却与“救国协会”不同。

首先，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集团，而是在贵族、商人、小市民、僧侣、自由民中发展成员，只要18岁以上，信仰基督教者均可参加，共有200余人。协会吸引了许多同情者，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成为十二月党人的积极支持者。其次，协会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信奉“舆论将统治世界”，认为先进的舆论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罪恶，谴责政府的暴政，支持各种争取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对深受农奴制压榨的农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再次，明确提出实现共和制，共和主义思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20年初，在彼得堡召开了“幸福协会”根本委员会，即领导中心委员会，彼斯特尔在会上将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进行了比较，明确肯定了共和制的优越性。与会者投票进行表决，一致同意实行共和制。最后，强调用军事手段推翻沙皇政府的封建统治。1820年谢苗诺夫斯基近卫团的兵变，以及军队中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使他们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并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但是，“幸福协会”仍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是无法完成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这样艰巨任务的。1821年初，在莫斯科召开了“幸福协会”根本委员会，作出了以下重要决定：“解散”协会，借此淘汰那些不可靠的成员，同时在“解散”协会的掩护下，对协会进行了秘密改组，成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从而加快了举行武装起义的步伐。

二、《俄罗斯真理》和尼·穆拉维约夫的宪法草案

1821年3月，十二月党人的南方协会在图尔钦成立，它的主要负责人是彼斯特尔上校；与此同时，以尼·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方协会在彼得堡成立。南方协会是在“幸福协会”南方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方协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坚持共和制的基础上，研究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确立共和制的纲领和武装斗争的策略。

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是由彼斯特尔拟定的，其父是西伯利亚总督，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哲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富于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他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因作战勇敢荣获多枚勋章。他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共和制的条件下，俄国才会有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早在1818—1819年间，彼斯特尔就开始考虑十二月党人的宪法草案，在拟定这个草案时，他认真研究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宪法，同时结合俄国的实际进行了反复的修改，最终提出了南方协会的宪法草案——《俄罗斯法典》。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基本原则在1823年获得通过，南方协会的领导人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824年，彼斯特尔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拿出了更加激进的第二稿。

《俄罗斯法典》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它明确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封建农奴制和等级制。《法典》强调，消灭农奴制，解放农奴是一项神圣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因为把他人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来占有，把人当作物品一样来出售、抵押、赠送和继承，是违反人类、违反自然法则、违反神圣的基督徒身份，违反诫条和神的意志的事情；贵族必须永远放弃支配他人的、卑鄙的、可耻的特权，假如任何丧尽天良的贵族胆敢反对消灭农奴制的话，那么就应该将这个恶棍监禁，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法典》主张人生而平等，认为任何人都是为幸福而降生，都是上帝创造的，认为贵族就是高贵的是不公正的，因此，贵族的所有特权都应该废除。

《法典》认为，土地是公共财产，当农民获得解放时，应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不需要任何赎金。但是，《法典》也并不是彻底否定土地私有制，一方面，它认为国家应规定有一些土地是公有的，不允许买卖，未来的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享有一份土地；另一方面，有些土地国家应允许买卖，这些土地是私有的，而不是公有的，它强调劳动和工作是财产的来源，谁耕种土地，并使那块土地生长各种作物，谁就拥有支配那块土地的绝对权利。《法典》还提出，不允许地主继续使用农奴耕种土地，而应该雇用自由的雇佣工人。

《法典》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它是“暴政”，是“疯狂的恶政”，应该消灭。《法典》反对实行君主立宪，而主张变俄国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立法权力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国家的行政权力属于人民议会选出的五人，任期五年，由他们组成最高杜马，并由他们当中的一人出任共和国的总统。《法典》主张废除等级制，凡年满20岁的男子，不受财产的限制，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同样不应受财产资格的限制，强调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俄国人民不是任何个人和家庭的用具或财产，相反，政府倒是人民的用具，政府为人民的福利而建立，而不是人民为政府的福利而生存。公民享有政治、宗教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经营企业等自由；大力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

《法典》主张在全俄罗斯境内实现民族平等，俄罗斯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同样能够享受到革命带来的幸福。但是，它否认各个民族的特点，否认各个民族文化的意义，以及民族自决、民族分离的权利，相反，认为各个民族将逐渐融合进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中去。只有波兰例外，因为彼斯特尔认为，波兰将和俄国一起举行起义，消灭农奴制，建立共和国，波兰成为独立的享有主权的国家，将与解放它的俄国建立紧密的同盟。

1822年秋，在彼得堡成立了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北方协会的领导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也为十二月党人草拟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人们所称的《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这部宪法共有三稿，始于1822年，最后一稿写于1825年底。如果说《俄罗斯法典》表现出鲜明的贵族的阶级局限性，那么，在《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中，这种局限性就表现得更充分了。

尼基塔·穆拉维约夫放弃了共和主义思想，转而拥护君主立宪制。在这部宪法中，在谴责、抨击专制制度的同时，仍然主张保留君主制度。沙皇依然是国家的元首，除有权指挥军队外，只拥有行政权；成立两院制的国会，即上下两院的人民议会来限制沙皇的权力，立法权属于人民议会；上院为最高杜马，下院为人民代表院。沙皇有权中止或推延法律的通过，将其交给国会进行第二次讨论，但不能完全否决它。沙皇作为国家的元首，每年可得到最高的薪俸约800万卢布，他可以用自己的金钱雇用宫廷的各种工作人员，包括仆役，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选举权，以限制宫廷人员参加国家政治生活。

政权机关的选举受到严格的财产资格的限制。只在拥有一定数额的动产和不动产时，才能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如规定有不动产500卢布或动产1000卢布才称其为“公民”，才有选举权，农民没有选举权。至于当选的人，则规定了更高的财产资格，如当选省审判员需拥有不少于1.5万卢布的财产；当选最高杜马的议员，则需拥有不少于6万卢布的财产。

《宪法》主张废除农奴制度，强调取消农奴制和农奴状态后，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将成为自由的人；废除等级制度后，不再区分高贵的人和普通的人，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它却继续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的土地依旧属于地主，教会的土地依旧属于教会。至于广大农奴，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认为他们解放时，可去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种，同时定期交给地主租金（或粮食）。后在激进的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对《宪法》又作了修改，同意农民在获得解放时，不仅可以得到农宅，而且每户还可以分到两俄亩土地，以使其定居。封建土地所有制虽然保存下来，但它却受到一定的打击，因为它不允许继续使用农奴劳动。

《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虽然表现出了更多的阶级局限性，但它在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探讨俄国的解放道路，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北方协会内部政治观点的分歧，《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纲领性文件被大家所接受。在北方协会中，存在着以雷列耶夫为首的更为激进的一派，雷列耶夫后来成为北方协会的主要领导人。

1795年，雷列耶夫生于彼得堡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在彼得堡武备中学读书期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和俄国拉吉舍夫等著名思想家的影响。1814—1815年在国外远征期间，接受法国大革命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诗歌为武器，同封建农奴制及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著名的诗人和政治鼓动家。1823年加入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主张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

三、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

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在一些方面存有分歧，但它们都主张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但是由于它们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联系，使不止一次准备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没能实现。

1824年，南方协会领导人彼斯特尔带着《俄罗斯法典》来到彼得堡，希望它能够成为所有十二月党人都能够接受的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协会的联合。但是他的愿望没能得到实现。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仍都希望实现联合，所以两个协会共同决定，在《俄罗斯法典》之外，共同制定一部新的宪法草案，并召开两个协会的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共同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在当时，除了十二月党人的两个协会外，还有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斯拉夫人联合会。1818年，它最初是由军官学校的两名学生鲍里索夫兄弟建立的。1823年，它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就是把全体斯拉夫人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消除他们某些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民族仇恨，并把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联合成为联邦国家。但是他们反对采取军事行动来达到这些目的，因为他们认为，军事革命“不是自由的摇篮，而是自由的坟墓”。南方协会领导人支持斯拉夫人联合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25年秋，斯拉夫人联合会加入南方协会。南方协会领导人明确表示：俄国在从暴政下得到解放之后，将公开地帮助达到斯拉夫人同盟的目的——解放波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及其他斯拉夫人的土地，在这些地方建立自由的管理制度，并且用联邦把所有这些国家联合起来。

沙皇政府日渐察觉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形势愈来愈加危急。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做出决定，在1826年春举行起义。那时将利用亚历山大一世到南方检阅军队时，将其暗杀，然后进军莫斯科、彼得堡，推翻沙皇政府，召开立宪会议。

1825年11月19日（俄历），亚历山大一世在外出时突然患病逝世，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后嗣，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应由其弟弟来继承，但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坚决不愿继承皇位，于是宫廷内部为今后由谁出任沙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经过明争暗斗，由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即位，即尼古拉一世。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在12月14日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登基，举行宣誓效忠仪式，接受贵族、大臣和军队的宣誓。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皇统中断的有利时机提前举行起义。由于叛徒告密，彼斯特尔在沙皇登基前一天已经被捕。十二月党人决定在12月14日举行起义，由有军事经验的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为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前，北方协会的主要成员在雷列耶夫家中集会，研究了起义的一些细节。他们制定的《告俄国人民宣言》（全称《关于在俄国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告俄国人民书》），也是12月14日起义的政治纲领。该宣言明确宣布，举行起义的目的是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消灭等级制；给予人民充分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宗教自由、职业自由、迁徙自由及审判公开等等；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缩短服役年限，废除常备军、募兵制和军屯制。十二月党人还提出，在推翻沙皇政府后，将要建立临时政府，并由临时政府召集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俄国今后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

12月14日晨，十二月党人来到广场，在士兵中进行反对尼古拉一世的鼓动，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士兵将要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而只是说拥护康斯坦丁当皇帝，反对向尼古拉一世效忠。在武装起义的关键时刻，原定的总指挥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认为起义没有成功的把握，而临阵逃脱，使武装起义更加混乱。面对着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兵，尼古拉一世调兵遣将，软硬兼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下令炮兵向起义者开火，广场的雪地上洒满了起义者的鲜血，留下了80多具尸体。

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起义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但南方协会决定依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发动起义，12月29日，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领导了车尔尼哥夫团的起义，起义者宣传共和思想，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1826年1月3日，沙皇政府调集军队，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中，有579人被捕，其中的121人被提交法庭进行审判，他们中包括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雷列耶夫、彼斯特尔等主要领导人。尼古拉一世组织了特别最高刑事法庭来进行审判，尼古拉一世虚伪地对起义者说，只要供出实情就可以得到宽恕，一些起义者上当受骗，轻信了尼古拉一世的话。雷列耶夫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时上书沙皇，供出了北方协会的组织领导、活动及武装起义的计划等等，最后，他要求沙皇仁慈地“恩赦”他，但是他还是被送上了绞刑架。同时被判处绞刑的有36人，其余的人被处以流放苦役。为了笼络人心，尼古拉一世在行刑前将判处绞刑的人改为5人，他们是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雷列耶夫、彼斯特尔、米哈伊尔·别斯杜日夫—柳明、彼得·卡霍夫斯基。

十二月党人虽然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的决心，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这些贵族革命家们害怕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脱离群众，因此也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他们自己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坚强有力的、统一的领导，在关键的时刻犹豫不决，行动迟缓，总指挥临阵逃脱，导致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但是，它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对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揭开了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十二月党人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和教育着俄国人民，为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正如十二月党人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写下的名句那样：“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

尼古拉一世在十二月党人的血泊中继承了沙皇的皇位。他崇尚武力，在他执政的30年中，对内强化专制警察制度，鼓励告密、检举，防止革命思想的传播。他先后建立内务部第三厅、宪兵团、秘密委员会；颁布书报检查条例、学校管理条例，1830年出版《法典》15卷，进一步控制人们的言行。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充当“欧洲宪兵”，发动对波斯战争（1826—1828年）、对土耳其战争（1828—1829年），在1830年至1831年镇压波兰起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残暴地绞杀了匈牙利革命。为夺取黑海两海峡，1853年又发动了克里木战争，俄国的对手不仅有土耳其，而且还有英国、法国、萨丁，以及和它们站在一起的奥地利、瑞典和西班牙。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没有等到1856年3月在巴黎签署和约，尼古拉一世就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了。克里木战争彻底暴露了俄国的腐朽，加剧了农奴制的危机，俄国人民进一步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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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

19世纪3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形成，它是和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制危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俄国思想界尖锐的思想斗争。以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首的农奴制的捍卫者，提出了所谓的“官方人民性”理论，他们说沙皇制度、农奴制度和东正教都是符合俄国“民族性”的，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是两种同时发展的平行的势力，他们不仅是俄国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对抗“动乱”和“腐化”的西方的武器，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还认为俄国的过去是惊人的，它现在更加壮丽了，至于它的未来，将超过一切，只有最富想象力的人才能体会得到。这种荒谬的理论充斥在俄国的报刊杂志、经学讲坛，甚至在大中小学中。

在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进行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战。虽然这种论战带有狭隘的小集团的性质，但作为当时两种重要的社会思潮的交锋，对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萨马林、科舍列夫、瓦卢耶夫等。斯拉夫派的成员主要来自中等地主、贵族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维护沙皇专制制度，认为俄国的土地制度、东正教、专制制度是俄国的特性，俄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在俄国，进行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主张召开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反对立宪，反对与西方接触、向西方学习，尤其反对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斯拉夫派主张发展工商业，修筑铁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机器。斯拉夫派维护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宣扬所有的斯拉夫人都应该统一在俄国沙皇制度的保护下。

西方派也称西欧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康·德·卡维林、鲍·尼·齐切林等。这一派的成员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大商人，一些人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教授。西方派反对农奴制，主张走西方国家发展的道路，他们崇拜西方，赞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俄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上，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有重大的分歧，但是在害怕革命，尤其是害怕人民自下而上地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封建统治这方面，两派却是一致的。他们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立宪，议会政治。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社会发展处在重大转折时期，在反对、抨击农奴制的斗争中，一些贵族启蒙思想家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启蒙思想家以彼·雅·恰达耶夫、尼·弗·斯坦凯维奇、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

彼·雅·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早在20年代就与十二月党人有密切的联系，曾参加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协会“幸福协会”。在《哲学书信》这部文集中，集中表述了他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的思想。他认为，沙皇政府继承了鞑靼蒙古对被征服的异族统治的方法，来对待俄国人民；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里的黑暗和可耻的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他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的情绪，他在分析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时说：俄国好像缺少一种内部的、传统性的思想联系。东正教、鞑靼人与蒙古人的压迫和俄国专制政体的野蛮独裁，是俄国落后的原因。但当我们摆脱了外国人的枷锁的时候，我们却又陷进了更加残酷的、而且是被我们的解放的事实所创造出来的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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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仅仅是停留在这种严厉的批判上，并没有进一步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革命要求。相反，他害怕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将俄国的未来寄希望于教育的普及。

尼·弗·斯坦凯维奇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潜心研究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作为贵族启蒙思想家的活动，主要是和“斯坦凯维奇小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小组是由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哲学学术团体，主要成员包括巴枯宁、波特金等，别林斯基有时也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斯坦凯维奇反对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但是却缺乏革命的理想和愿望，他认为沙皇政府迟早有一天会自己放弃农奴制，即使这样，广大人民仍不能够参加社会的管理工作，因为人民的智力发展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首先应在人民中间扩大智力发展，在俄国境内普及教育。他强调，摆在进步人士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启蒙，发展教育，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多做善事。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功绩，就是在不断改进自己的道德和智力的同时，去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启蒙。在“斯坦凯维奇小组”的活动中，更充分地表现了贵族启蒙思想家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齐·尼·格拉诺夫斯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后到莫斯科大学讲授历史，并进行文学著作研究。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才能够干出真正的事业来。他关心广大贫穷、痛苦的劳动者的生活，追求自由、进步，反对专制统治，主张消灭农奴制度。但是，他反对用革命的方法，特别是通过人民革命的方法来改变俄国的一切。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希望这一切能通过和平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俄国实现。这种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使他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许多矛盾，如一方面深深地同情欧洲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方面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揭露和认清历史发展的法则，另一方面却又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历史法则取决于精神本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贵族启蒙思想家思想认识的局限，不可能达到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高度。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的持续发展，农奴制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俄国的影响，俄国国内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都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赫尔岑、别林斯基、奥格辽夫，以及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优秀代表。他们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上，同贵族启蒙思想家有着原则的分歧，他们热烈地宣传人民革命思想，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彻底地解放农奴，消灭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占有重要的一页。

二、亚·伊·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1812年4月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一个富有的贵族的私生子。自幼在家庭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两位家庭教师对其一生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位是俄语、文学教师，大学生普罗托波波夫，他经常为他朗读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等人的禁诗，宣传革命思想，并使赫尔岑酷爱俄罗斯文学；另一位是法语教师，法国人布梭，他曾经参加过法国大革命，是雅各宾党人，他使赫尔岑同情革命，追求自由平等。赫尔岑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伟大的法兰西革命，它第一次向世界，向那些惊讶的各国人民和国王宣布新世界的产生，和旧世界的消亡。

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以及沙皇政府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对赫尔岑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雷列耶夫、彼斯特尔等五名十二月党人被绞死不久，14岁的赫尔岑及其密友奥格辽夫来到莫斯科近郊的燕雀山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十二月党人所开始的斗争事业，为死去的十二月党人复仇。他认为这些人是英雄，是自觉地赴汤蹈火的战士，是从头到脚用钢铁铸成的。赫尔岑属于被参政院广场上的炮声所唤醒的那一代人，他后来回忆说：“12月14日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这些人唤醒了新的一代人的心灵：蒙布已经从他们的眼睛上脱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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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组成了专门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小组，他们以十二月党人为榜样，希望它成为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俄罗斯作家普希金、雷列耶夫、拉吉舍夫等人的著作，引起了他们广泛的研究兴趣。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的先进思想，使赫尔岑深受教育，他认为这些人是他自己思想上的先行者。1834年，赫尔岑、奥格辽夫及他们小组的成员，被沙皇政府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而被逮捕。赫尔岑被先后流放到彼尔姆、维亚特卡及弗拉基米尔等地，直到1840年初。在流放期间，他深入到社会的底层，亲身体验到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野蛮和黑暗，使其坚信，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对俄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根本的改造。

1840年，赫尔岑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积极投身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去，成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者。1841—1842年，赫尔岑第二次被沙皇政府流放，在此期间，他深入地研究了哲学问题，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他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将辩证法称之为“革命的代数学”，同时对他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中，赫尔岑最早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及反动的社会政治观点提出了批评。赫尔岑的哲学思想是同俄国的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加成熟了。1842年7月定居莫斯科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在这期间著有哲学文集《科学中的华而不实作风》、《自然研究通信》，并进行了文学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和长篇小说《谁之罪》。《自然研究通信》发表在1845—1846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上，这是赫尔岑深刻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系统表述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代表作。

1847年赫尔岑被迫离开俄国，侨居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他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来到法国，目睹了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这场席卷欧洲的革命使他深受鼓舞，对俄国走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光明未来充满信心。他说，这时在他的心灵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旧的希望又复活了，似乎一种勇往直前的决心重又占了上风。但是，当革命遭到血腥的镇压失败后，他又产生了严重的失望情绪，以至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这时他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他得出结论，俄国不能像西欧国家那样，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消灭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而只能通过自己特殊的农民村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来解决俄国的问题。1849年，赫尔岑发表《俄罗斯》文章，论述了通过农民村社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赫尔岑成为俄国民粹派理论的奠基者之一。1852年赫尔岑移居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创办《北极星》、《钟声》等报刊，继承十二月党人所开创的事业，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这些报刊秘密地运回俄国，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赫尔岑还以文学为武器，他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个主题。40年代初，他发表了自传体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准确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以后在《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谁之罪》等文学作品中，他深刻地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专横，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脱离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使人们认识到专制制度不仅剥夺人民的财产，而且摧残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使人民在精神上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受到奴役，农奴制的俄国已经陷入了“普遍疯狂”的状态之中。在其晚年，完成了大型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赫尔岑说它是“历史在偶然出现于它的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十分丰富，赫尔岑将自己的生活道路、思想发展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次生动地表现了一生追求真理，渴望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

赫尔岑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宁说：“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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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所以他虽然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却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三、维·格·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是与赫尔岑齐名的俄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前驱。他同样是属于十二月党人起义唤醒的那一代人。在19世纪30—40年代俄国政治思想激烈尖锐的斗争中，他在思想上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别林斯基是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是革命民主主义的一面旗帜。

维萨里昂·格里戈利维奇·别林斯基，1811年生于一个海军军医的家庭，奔萨省人。1829年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2年因组织进步学生文学团体，撰写反对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文学作品，鼓吹革命思想而被学校开除。自1833年起为《望远镜》杂志及其增刊《杂谈报》撰写稿件。自1838年起，先后在《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现代人》等杂志工作。他撰写了大量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文章，广泛团结俄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积劳成疾，一生在贫困和沙皇政府的迫害中度过，1848年6月7日在彼得堡病逝。

30年代时，别林斯基是一名唯心主义的启蒙主义者，他将俄国的前途寄希望于发展社会的启蒙教育，以及加强和完善道德的修养上。他看不到俄国贫困落后的社会原因是专制制度、农奴制，而是广大人民大众的愚昧无知，是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因此要想解决俄国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欧国家的社会革命的方式，而应通过发展启蒙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在他看来，教育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通过教育，俄国可以变得民主，人民的生活可以变得幸福。在《论教育》这篇论文中，他写道：为了达到可能的完善地步，人类就应该用科学来教育自己的心灵，用美术所造成的崇高而卓越的影响来提高这个主题。为了生活有明确的方向，为了培养心灵，为了启发智慧，就需要有良好的教育。

从唯心主义的认识出发，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种调和主义的立场，错误地认为，既然沙皇制度和农奴制仍然存在着，那么它们就有存在的理由，就有“合理必然性”。40年代，欧洲和俄国的人民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残酷的现实擦亮了别林斯基的眼睛，使他从思想深处受到震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深刻地剖析自己的思想，他说：“我诅咒着自己想和卑鄙的现实妥协的那种卑鄙的愿望……我的天啊，想到了我那时的狂热病或精神错乱，真是可怕，我现在好似一场大病初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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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实践中，别林斯基逐渐树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首先，他开始同专制制度及农奴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他将爱国主义与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他越是深切热爱自己的祖国，就越是对她的现状——污秽、卑鄙、可恨、没有人性……感到失望。在40年代，别林斯基与“官方人民性”理论及“斯拉夫派”的理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通过这场严肃尖锐的斗争，将先进知识分子广泛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别林斯基驳斥了“斯拉夫派”对俄国人民的诬蔑，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就是心甘情愿地做沙皇驯服的奴隶。他说，这实际上是在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做辩护，企图使这些野蛮的制度永久地存在下去。别林斯基对西方派吹捧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盲目崇拜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论也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其次，别林斯基开始摆脱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历史观的影响，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沙皇政府的御用文人们宣扬沙皇专制制度的永恒性，说什么君主制度是俄国社会生活里自然的、永久不变的形式。俄国的历史就是沙皇制度的历史。别林斯基彻底否定了这些观点。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断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正是有这种必然性，在杂乱无序里面出现了严整的秩序，在多种多样里面出现了统一。因此他强调，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代替，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根据立法者的意志而发生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发生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合乎规律的前进过程。

从上述认识出发，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消灭压迫、剥削，才能消灭贵族、老爷，消灭沙皇。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如亲兄弟一样，没有贫富之分，俄国人民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没有什么比促进社会主义的到来更加崇高，更加高贵了。他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可能自发地实现，所以他将实现社会主义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那种认为不经过暴力的政变和流血，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别林斯基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历史使命，所以别林斯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尽管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印有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别林斯基对沙皇政府压迫下的少数民族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认为沙皇政府对非俄罗斯族的其他民族的政策，是毫无人性的殖民政策。他说，饥饿的、被掠夺的和被压迫的没有开化的人们的号哭声，连续不断地在荒野的北部冻土带的上空飘荡着，这些人们受尽屈辱，无论什么东西都压抑不住人们的愤怒。在别林斯基看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时，不能忘记非俄罗斯族人民的苦难，应该认真研究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并切实地给予最大的帮助，使他们彻底摆脱专制制度的奴役。别林斯基认为这种帮助首先是在教育方面，因为“文明的微弱的光线”还没有照进他们生活的边陲地区，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无法获得彻底的解放的。

1847年7月15日，别林斯基在写给果戈里的信中，集中阐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人们认为这封信是他提出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他的政治遗训。果戈里在晚年时错误地认为，俄国人民由于“信仰宗教”，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狂热”，所以是顺从沙皇制度和农奴制的，服从它们的统治。别林斯基对果戈里吹捧专制制度、农奴制的言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神秘主义的狂热不是俄国人民的本性，相反，他们有足够的健全的理解力，有明晰而实际的智慧。他强调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不是说教，不是祈祷，而是行动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推进文明和启蒙。他说：“您没有认识到，不是在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虔信主义里面，而是在文明、开化和人道的进步里面，俄国才能够得救。俄国所需要的不是教诲（她听得够多了！），不是祈祷（她背诵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间唤醒几世纪来埋没在污泥和尘芥里面的人类尊严，争取不依从教会学说，但却依从常识及正义的权利与法则，并尽可能严格地促使其实现。”
 
[5]

 这封信在俄国很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鼓舞先进青年及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列宁对这封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6]

 。

四、彼得拉舍夫斯基派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年生于彼得堡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思想的继承者。他早年曾在皇村中学、彼得堡大学学习，在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憎恶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向往民主共和和社会主义，积极投身于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1845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直到1849年才被沙皇政府破坏。小组的成员是爱好文学的贵族子弟及平民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迈科尔兄弟，以及大学生、企业主、商人、近卫军团和参谋本部的军官们、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员等等。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吸引了彼得堡青年知识分子的精华，他们定期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聚会，在一起研究十二月党人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思想；讨论俄国进步作家、诗人格利波耶多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人的名作。这一切进一步激发了他们革命民主主义的热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使他们更加痛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他们是爱国主义者，对自己的祖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认为他们的言行代表了俄国的现在和未来。1848年欧洲革命以及西欧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政治观点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不仅从中了解了西欧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一系列革命运动也在他们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在争取俄国解放运动的斗争中受到鼓舞。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成员们在研究、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热衷于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1845年，近卫军军官基里洛夫出版了《俄语中的外来语辞典》。1846年辞典再版时，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参加了辞典的编纂工作，在解释有关的词条时，积极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辞典出版后，使封建专制的俄国社会受到震动。别林斯基撰写评论对它的问世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一部含有实际知识的、值得保存的优秀的著作，但在印出的2000册著作中，只有400册被读者买走，其余都被沙皇政府没收了。这部辞典受到俄国进步思想界的欢迎，1847年，赫尔岑受沙皇政府的迫害到国外去时，随身携带的书籍中就有这部辞典。

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倡议，建立了一个专门收集被沙皇政府查禁的图书的图书馆。这批书籍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方面的著作，还有美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宪法，政党及秘密政治团体的章程，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文献等。书籍的作者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孔德、费尔巴哈，还有傅立叶、卡贝、卢梭、蒲鲁东、路易·勃朗等。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这个图书馆里，还收藏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这个图书馆吸引了进步的，富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包括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以外的人们。通过这个小组的成员，更多的人阅读到了有益的书籍。40年代末，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大学生，就曾在这里借阅过书籍。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同情，并积极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革命爆发后，他们经常聚会，热烈讨论革命的形势和前途，有些人还提出具体的革命方案。他们准备建立秘密的印刷厂，将鼓动革命的传单散发到民间和沙皇政府的军队中去，并组织反对沙皇政府的起义。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他们还讨论了建立秘密团体和行动纲领问题，准备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迎接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

在他们之中，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始终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怀有深深的敬意，多年来认真研究他的思想与著作，认为他是天才和伟大的思想家。1849年4月7日是傅立叶的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举行了隆重的纪念聚会。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等人的演说中，猛烈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歌颂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人民革命上，认为俄国只有通过人民革命才能彻底解决它现存的问题。彼得拉舍夫斯基说，我们判决现在的生活方式以死刑，我们的判决应当执行。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怀疑，警察、密探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派人设法打入了这个团体内部，将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言论和活动写成秘密报告，上报沙皇政府。1849年4月22日，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这个革命团体的主要成员，彼得拉舍夫斯基等39人被捕。沙皇政府的秘密审讯委员会指控他们思想堕落，犯有“思想阴谋”罪，认为他们鼓吹共和思想，是大逆不道的、严重的国家罪行。因这个案件，有100多人受到审讯，其中的21人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沙皇为了显示他的仁慈，表演了一场“赦免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死刑”的闹剧，这些国家囚徒被改判成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彼得拉舍夫斯基被流放到外贝加尔地区，永久在那里服苦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就被沙皇政府绞杀了，但他们在俄国解放运动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进行了无情的、严厉的批判，在广泛的范围内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9世纪上半叶，落后的俄国还是一个没有出现公开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行动的时代，尽管如此，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仍积极准备了推翻沙皇政府的武装起义，对俄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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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教育和科学

一、新的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

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是一个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的国家。19世纪初，俄国只有两所大学。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沙皇政府历来实行愚民政策，反对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反对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教育。但在19世纪初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已严重威胁到专制制度统治基础的情况下，沙皇政府玩弄起“自由主义”的招牌，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在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

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在进行国家机构改革时设立了国民教育部。1803年，新成立的国民教育部颁布了《国民教育暂行章程》；1804年又颁布了《大学附属学校章程》。在制定这些章程时，沙皇政府吸取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意见，规定俄国的学校由四类学校组成，即堂区学校、县立学校、文科中学、大学。俄国新的教育制度规定，全俄将分成莫斯科、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维里诺、德尔泊等六个学区，学区的最高领导是督学；同时规定每一个学区由一所大学具体进行领导，它既负责教育教学工作，也负责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每所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建立了附设的学校委员会；同时教授们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工作外，还要担负起教学指导工作。当时，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还没有大学，需尽快建立。

堂区学校是一年制的教会附属学校，国家不承担办学的任何费用。这类学校的目的首先是向儿童进行宗教教育，接受神学知识，同时培养他们读、写、算的能力，并且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高一级的县立学校做准备。

县立学校的学制是两年制，在县城和省城至少建立一所，条件允许可以多建。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进入中学，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学到必要的知识。学生除了学习神学知识外，还要学习《论人和公民的职责》一书的有关内容，课程总计有15门之多，包括俄语、俄国地理和世界地理、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数学、物理学及自然科学常识等等。

文科中学的学制为4年，设在每个省的省城，学生以贵族和官吏的子弟为主。文科中学的教学目的是为大学培养合格的人才，同时使那些“希望获得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所必备的知识”的人得到科学的知识。文科中学的学习内容更为丰富，包括拉丁语、德语、法语等外语，统计学、文艺学、哲学、数学、商业理论、工艺学和图画，以及自然科学等。由于文科中学的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学校都有较完善的教学设备、教学模型，一般还都设有图书馆。

大学是俄国国民教育的最高阶段，大学生应该具有文科中学毕业的水平。1804年，沙皇政府对知识分子做出让步，允许大学自治。经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会管理学校，它有权推选校长、系主任，有权授予学位，有权成立印刷厂，出版报纸、杂志、教材及其他图书，有权批准成立科学社团等。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沙皇政府培养各级官吏，所以在学校中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制特征，尽管大学宣布其校门向各个阶层开放。

亚历山大一世的教育改革，使俄国的教育在较短的时期内有了较大的发展。1805年，在喀山、哈尔科夫、维里诺创办了新的大学，在彼得堡创办了中央师范学院，1811年，创办了专门为国家培养高级官员的皇村高等专科学校。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前夕，俄国的每个省都设立了文科中学，每个县都成立了县立学校和堂区学校，以及其他的初级学校。随着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不断增长，俄国的教育不断完善着。但是俄国的教育发展并不平衡，彼得堡、莫斯科等中心城市明显快于其他城市，而在农村，由于农奴制的存在，教育发展十分缓慢，农奴及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得到教育的机会。

19世纪上半期，农奴制危机不断加剧。1812年卫国战争后，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开始在俄国蔓延，十二月党人进一步推动了自由民主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在各类学校中，对沙皇统治的不满情绪不断滋长。普希金、雷列耶夫等人的作品在学生中秘密地流传着，一些进步的教师公开揭露农奴制的野蛮和专制制度的黑暗。

为了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农民革命运动，亚历山大一世实行军警统治制度，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教育方面也不例外。1817年，国民教育部改名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由俄国圣经会会长戈利岑出任部长。这表明，沙皇政府企图用加强宗教教育的方法，来扼杀学校中不断增长着的自由民主思想；欧洲各国反动君主的“神圣同盟”，也强调“国民教育应建立在笃信宗教的基础上”。1819年，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普遍增加了“读经”课，同时不再讲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对那些有可能激发学生自由民主思想的课程，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等，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大学中，沙皇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实行赤裸裸的军警统治，一些坚持进步思想的学生被开除，教授被解聘。

沙皇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既不能扼杀民主思想的发展，也不能阻碍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知识的追求。19世纪中期同19世纪初相比，俄国的初等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20年代只有349所堂区学校，而在1841年已经建立了1021所。在农奴制的统治下，农村的教育仍极端落后，但从30年代起，在国有农民和皇室领地农民居住的村落里，开始由国家建立初等学校，接收农民的孩子入学，学习识字、计算、书法等，以便今后能胜任司书和簿记员的工作。这种农村国民学校在40年代得到较迅速的发展，1842—1858年，建立了2975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职业教育在俄国的教育体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30年代起，高等技术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工艺学院、民用工程学院、矿业学院、林业学院，以及各省的中等、初等农业学校、工程学校、商业学校等。在这些学校学习的主要是非贵族出身的青年，因为沙皇政府认为，他们没有必要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只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技能就足够了。

二、俄国进步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俄国的教育和俄国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处在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步的教育思想开始形成。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明确提出在人民群众中推广识字教育的问题。士兵、孤儿、城市贫民和农奴的子女，都有识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彼斯特尔在为十二月党人拟定的宪法草案《俄罗斯真理》中明确指出，人民能否接受教育是和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他们在政治上是否享有自由，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民要想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这是人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前提。

十二月党人还认为，争取俄国自由、民主的未来，必须使广大人民都能识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修养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真正的民族自尊心和良好的社会公德。总之，十二月党人是将教育与消灭沙皇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赋予了教育以新的意义。在教育方法上，十二月党人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反对死记硬背，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鼓励教师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将启发学生的智力放在第一位。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总结这场武装起义爆发的原因时，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的失控，使得学校能够自由地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以及科学知识，使之成为推动俄国解放运动的思想阵地。1826年，政府成立了学校建设委员会，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学校中宣传专制制度、农奴制的合法性及永恒性，使其深入人心，将各级学校的师生培养成沙皇忠实的奴仆。尼古拉一世曾说：我不需要博学之士，而需要忠臣。

1828年，沙皇政府又颁布了《大学所属文科中学和初等学校章程》，继续强调文科中学与大学的衔接关系，从而为贵族和官吏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学校，将其纳入为加强专制制度统治服务的轨道，沙皇政府的警察在加强对学校监视的同时，极力将学校变成兵营，允许在学校实行棍棒教育。30年代以后，在俄国和欧洲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在教育上进一步实行了更加反动的政策。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认为：“真正俄罗斯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的保护性原理，它们是我们得救的最后指望，是我们祖国的力量和威严的最可靠保证”，因此，俄国教育的主要方向和目的，就是要用上述内容“控制青年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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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皇政府对教科书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凡是与沙皇政府的意志不符的内容，统统都要删除，如在历史教科书中，古代罗马、古代希腊中拥护共和的一些历史人物，都不允许出现。

沙皇政府反动的教育思想遭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在同沙皇政府的斗争中，发展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赫尔岑认为，沙皇政府教育的本质，是将各级学校变成巩固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皇政府和教会禁止在俄国的大学讲授和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甚至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抵制之列，而将宗教引入学校，使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始终在宗教教义和教会的强大影响及压力下，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喀山等地的神学院成为俄国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的中心。赫尔岑还认为，儿童及青少年要想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应该让他们向人民学习。赫尔岑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教育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对西欧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弊病也进行了批评。例如，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通病是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使培养出的学生看不到社会的本质，缺乏社会责任感，没有远大的理想，不可能自觉地融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人道主义精神、自由主义精神的人，他们应该关心人民大众的利益，并自觉地致力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因此，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否则，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社会来说，将是多余的人。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赫尔岑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他强调，科学不仅给学生有益的知识，开发他们的智力，而且是和宗教神学的谬误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赫尔岑不同意西方教育学中的“自由教育”理论，但也坚决反对粗暴的体罚教育和棍棒教育，主张在维护学生的尊严，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为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的同时，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纪律是向学生实施正确教育的必要条件。学生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没有纪律，不能脱离集体，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实际。

别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比赫尔岑有更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他认为，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条件下，俄国人民不可能接受正确的教育。40年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说，只有人人都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和正确教育的可能性。与沙皇政府制定的教育目的相对立，别林斯基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目的，那就是使受教育者作为一个人的全面及和谐的发展。

在他看来，不管学生的社会地位、民族、信仰或财产状况如何，他们共同的、基本的任务就是学习如何做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勇敢、坚强、机智、热爱劳动的人；应该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爱憎分明，敢于同非人道的社会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别林斯基明确提出了学生应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德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造就对社会有益的人，它对于培养学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坚强的意志、敢于同邪恶进行斗争有决定性的意义。智育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知识，它的重要性在于掌握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别林斯基认为，体育是和德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要发展学生的体力，提高他们的敏捷性和灵活性，而且还要使他们接受有关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培养学生有一种健康的、正常的生活方式。

以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以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将教育问题与消灭专制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培养一代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人民怀有深刻同情心的一代新人，作为努力目标，这对当时和后来俄国教育的进步倾向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自然科学的新发展

沙皇政府一贯轻视自然科学的发展。沙皇及其上层统治集团穷兵黩武，对内残酷压榨各族人民，对外连年不断地侵略扩张。他们认识不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设置了许多的障碍，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19世纪初俄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科学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之所以发生了这种变化，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18世纪末以来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二是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宣传、吸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思想，坚持并捍卫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唯心主义在俄国哲学中不再是居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潮，从而使俄国科学技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有了切实的保证。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成立了许多科学团体，如自然研究者协会、数学协会、矿物学协会、农业协会、地理协会等。这些科学组织对促进俄国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科学的进步首先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1826年2月，喀山大学教授、数学家尼·伊·罗巴切夫斯基在《几何学基础简述及平行线定理的严格证明》等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概念，突破了2000余年来数学上居统治地位的欧几里得公理，奠定了新几何学的基础。但是，这个引起数学变革的重大发现，在他生前没有被承认，其价值在他死后才被充分认识到，得到国际数学界的公认，并广泛运用到包括相对论在内的各种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姆·弗·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在数学物理、天体力学和分析力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数论、概率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他确立的最小效率的原则，是力学的重要定律之一。他严谨的、创造性的工作，以及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在世界数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数学家布尼亚科夫斯基、切贝晓夫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与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发展相联系，俄国在技术科学方面，首先在电工、冶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803年，彼得堡医学科学院教授瓦·弗·彼得罗夫首先发现了电弧和电气分解，并在其专著《关于电流电压试验的报告》中，论证了电弧应用于照明、熔化金属及金属氧化还原的可能性，从而为电化学和电冶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艾·赫·楞次在电工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确定感应电流方向的定律，被人们称作楞次定律。他还提出了电流热效应定律。1814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焦耳在楞次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电流通过导体时的热效定律。这个重要的定律被后人命名为“焦耳—楞次定律”，在世界物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楞次还与科学院院士鲍·谢·雅科比一起研究了电磁循环的可逆性问题，成功地提出了电机中电磁的计算方法。从这一原理出发，鲍·谢·雅科比研制了电动机。1839年，雅科比研制的电动机装在一艘轮船上，在涅瓦河上成功地进行了试航。

在农奴制的俄国，许多有才智的农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被黑暗的社会吞没。但也有极少数的农奴脱颖而出，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如机械师切列帕诺夫父子是乌拉尔工业家杰米多夫的农奴，他们在1834—1851年，先后修建了下塔吉尔工厂的蒸汽机车铁路、彼得堡至皇村的铁路和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

俄国在冶金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普·普·阿诺索夫先后任乌拉尔兹拉托乌斯托夫斯基工厂的工程师、阿尔泰工厂的厂长。他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布拉特”钢的冶炼方法，成为俄国优质钢冶炼技术的奠基者，享誉欧洲许多国家。普·姆·奥布霍夫也提出了自己新的冶金技术。根据他的技术，俄国已能炼出质优的，可满足军民两用的大型钢锭，他炼出的优质钢锭可与著名的德国“克虏伯夫钢”媲美。这种钢被命名为“奥布霍夫”，在军工生产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60年，奥布霍夫用这种优质钢制造出了俄国第一门钢炮，发射4000余次仍完好如初，在伦敦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用这种钢材制造的火炮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俄国在天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39年，著名的天文学家瓦·雅·司徒卢威在彼得堡附近的普尔科沃，亲自建立了俄国第一座天文台，他常年从事双星研究，对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的子午线弧线部分进行了测定，还对3000多个星座进行了精密的观测，发现了其中的一些新星。他还提出后来被天文学界公认的恒星际空间光线吸收假说，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普尔科沃天文台编制出了恒星星表，得到了世界各国天文学家的称赞。普尔科沃天文台也因此而闻名世界。

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工业生产高涨的推动下，俄国的许多科学研究和生产发展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在化学研究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俄国的一些化学家的优秀成果在理论上和实际应用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使他们成为国际知名的著名学者。尼·尼·季宁是他们的代表之一，他早年毕业于喀山大学，被授予硕士学位，后在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欧先进国家考察学习，他不仅在实验室中学习外国先进的化学理论，而且到工厂中去考察化学工业的发展情况。在德国，他在著名科学家李比西的领导下，用一年的时间从事有机化学的研究。1814年他完成了论文《论苯甲酰化合物和新发现的苯甲酰系列物》，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提取二苯乙醇酮和联苯酰的方法。以后经过努力，又找到了从联苯酰中制取联苯酸，从苯中制取苯胺的方法。这些发明结束了合成染料必须从外国进口的状况，对独立发展俄国的纺织业和印染业有重要的意义，并为俄国合成染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拒绝了他的老师、著名的德国化学家李比西的挽留，毅然回俄国工作。他说，我们靠外国帮助的工作已经够了，现在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科学。尼·尼·季宁的学生们继承并发展了他的事业，在他们艰苦的努力下，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俄国化学学派。

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密切了俄国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联系，使俄国扩大了对世界地理的了解。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探险家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探险活动，他们的足迹到达了北冰洋、南极大陆等人烟罕至的地方。1803年，俄国航海家们首次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俄国进行环球航行约40次，积累了大批有关世界地理的宝贵资料。1845年，俄国地理学会成立，它成为团结俄国航海家、地理学家的中心，有力地促进了俄国地理研究的开展。俄国地理学家对太平洋岛屿、北冰洋岛屿、阿拉斯加及库页岛的考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1847年，俄国地理学会组织了对乌拉尔的第一次科学考察，绘制出了北乌拉尔的地图。

19世纪上半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传入俄国。生物学家克·费·鲁尔叶等坚持唯物主义的指导，有力地推进了俄国生物学的发展。他们在古生物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明确指出了生物的自然进化过程。克·费·鲁尔叶在自己的著作《论地球的大变化》中，强调有机物形式的改变，是自然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上帝的旨意。由于这部著作公开地宣传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反对宗教神学，使他遭到沙皇政府和教会的迫害。但是，这并没能阻止达尔文进化论在俄国的广泛传播。俄国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他们对进化论的研究，有助于以后的俄国学者自觉地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建立了多所动物博物馆、植物博物馆，对动植物进行了内容广泛的研究。

著名的外科医生皮罗戈夫强调试验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对科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将俄国外科学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838年，他在《动脉干和筋膜外科解剖学》一书中，为俄国外科解剖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将其研究成果广泛地运用到医学实践中，进行外科手术时，成功地运用麻醉剂和防腐剂，挽救了许多危难病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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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8页。


第十四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文学

一、俄国文坛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

19世纪初，俄国文坛出现了流派林立、各领风骚的局面。这是因为俄国文学在继承18世纪传统的同时，不断从生活的现实出发，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新的文学潮流的结果。

产生于18世纪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文学依然存在，但它们的影响已经明显地减少了。古典主义开始与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思想倾向上，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与感伤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了一种消极的情绪。它逃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沉溺在充满幻想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田园牧歌中。在早期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主要描写个人的各种内心感受，或风花雪夜，或离情别绪，或生与死、爱与恨，或悲观遁世等，而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

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是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他在政治上始终是保守的，反对通过革命改变俄国的现状。他发表的第一篇诗作，是翻译英国诗人格雷的悲歌《墓园挽歌》。此外，他还准确生动地翻译了世界著名诗人荷马、席勒、拜伦等人的作品，扩大了西欧诗作在俄国的影响。他的作品多取材民间神话传说，如《黄昏》、《柳德米拉》、《捷昂与爱斯欣》、《斯维特兰娜》、《十二个睡着的姑娘》等。这些诗作在写作技巧和韵律方面有许多创新之处，节奏明快，表现出强烈的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茹科夫斯基的文学活动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别林斯基曾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使俄国诗歌获得了灵魂”，使其具有了“理想形式的美”，还说“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也就没有普希金”。

随着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和发生，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歌颂自由、民主、解放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出现。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丘赫尔别克尔、奥多耶夫斯基、拉耶夫斯基等在自己的诗作中，揭露了专制制度、农奴制的黑暗、野蛮，强烈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表现出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诗人，主张文学作品不应是无病呻吟，而是战斗的武器，应表现出具体的、充实的思想内容。在《致宠臣》一诗中，影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亲信、残暴的阿拉克切耶夫。雷列耶夫称他是“专制统治下的奸诈谄媚者”，使俄国社会受到震惊。在著名的组诗《沉思》中，他以俄国历史上的勇士为主人公，借以唤起人民的爱国精神，坚定争取解放的决心，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夺回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因俄国社会经济关系深刻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思想的活跃，是文化发展中的民主主义因素的胜利，从而也赋予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

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生动的文学形象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自1806年起，克雷洛夫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寓言，计有200多篇，在1809年出版了第一部寓言集。《狮子打猎》、《兽类的瘟疫》、《杂色羊》、《狼和羊》、《梭鱼》、《野兽的会议》、《树叶和树根》等寓言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懒惰、残暴和贪婪，控诉了鱼肉百姓、贪赃枉法各级官吏，同时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刻的同情。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他的一些寓言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叛徒的蔑视和仇恨，如《狼落狗窝》、《乌鸦和母鸡》、《分红》等。除了撰写寓言外，他还撰写散文、剧本、诗歌等，在这些作品中，同样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精神。克雷洛夫的作品，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流畅、简洁，对当时及以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在当时，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的诗，也表现出许多现实主义的内容。

二、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普希金

杰出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不仅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近代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他的文学生活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使俄罗斯文学在19世纪上半期短短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欧文学用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路。普希金是自由的歌手，他继承并发展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反对专制制度、农奴制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生活，鲜明地表现出进步的社会思想。

1799年6月6日，普希金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的家庭。其父曾是禁卫军军官，其母是“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拔的孙女。他童年时代的学习，由法国家庭教师照管，在8岁时就已能用法语写诗了，在12岁时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一些友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这些人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12年卫国战争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拉吉舍夫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培育了他追求自由的思想感情。在普希金的文学创作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激情。他在16岁写的《致同学》一诗中明确表示：“我仇恨奴役”，“自由在我胸中沸腾”。在《致卡达耶夫》、《自由颂》、《乡村》等诗中，进一步表现了他的这种思想，他写道：“我要向全世界歌颂自由，使王位上的恶人胆战心惊。”他号召受奴役的人们团结起来，同骑在他们头上的暴君进行殊死的斗争，“世界的暴君，战栗吧！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们，听吧，鼓起勇气，起义吧！”尽管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把人民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普希金对俄国的未来仍充满信心，他深情地说，“朋友，相信吧：它，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就要高高升起，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觉醒，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将写上我们的名字”。这些诗具体体现了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

普希金同十二月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思想上和他们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共鸣，对他们后来的遭遇十分同情。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普希金写下了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托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将其带到西伯利亚的赤塔去。普希金鼓励他们把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坚持到底。他在诗中这样写道：“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决不会就那样消亡”；“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十二月党人深受鼓舞，他们中的一位诗人奥多耶夫斯基曾和了一首诗：“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就这样消亡，行看星星之火发出熊熊火光”；“我们将把铁炼成利剑。我们再把自由之火烧起，煽起烈火轰向帝王那边——那么人民将愉快地呼吸。”

普希金的诗作广泛流传，在俄国社会各界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普希金实际上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代言人。沙皇政府大为恼火，急欲除之而后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应当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泛滥着煽动性的诗，所有的青年都在背诵它们。由于朋友们的大力帮助，沙皇政府才以“调动”职务为名，将其流放到南俄一个偏僻的小城市中去。在这之后，普希金继续以诗歌为武器，与沙皇专制制度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在《短剑》这首诗中，他号召人民用暴力消灭暴君。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赦免了普希金，允许他回到莫斯科，但仍生活在军警的监视之中。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普希金同古典主义彻底决裂，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除了短诗、童话诗、长篇叙事诗、诗体小说外，普希金还撰写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如散文、戏剧、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许多政论、文论和书信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表明，普希金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不断发展，为19世纪俄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获得崇高声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用8年时间完成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是俄罗斯文学的典范，它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使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描写了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生动地描述了体现人民意志的农民领袖的形象。《黑桃皇后》揭露了彼得堡上层社会的腐朽，主人公盖尔曼为了获取金钱，满足他贪婪的野心，去追求82岁的伯爵夫人，反映了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关系。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认为“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

普希金家中的保姆阿琳娜，在普希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童年时代，阿琳娜经常给他讲有趣的俄罗斯童话，还教会他唱许多优美的俄罗斯民歌。普希金始终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献给这位年迈的保姆的诗中，称她是“我严峻岁月中的女友，我的年迈的亲人”！在她的影响下，普希金十分喜欢俄罗斯童话和民间故事。他写的《沙皇萨尔丹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金雄鸡的故事》和《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内容有趣，富有教育意义，至今仍为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普希金对俄国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促进民间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结合，以俄罗斯人民的语言，以普通的口语，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基础，致力于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建立，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在普希金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这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他有许多传世之作，这一切，不仅因为他是天才，更是他呕心沥血，辛勤劳动的结晶。谈到散文的写作时，他说：“准确和洗练，是写散文的首要诀窍。散文需要的是思考再思考，离开思考任何美丽的辞句全都无用。”普希金在创建俄罗斯文学语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永远铭记在历代俄国人民的心中。他同时代的著名剧作家果戈理曾说：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马上就会突然想起这是一位俄罗斯民族诗人。他像一部辞书一样，包含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宝藏、力量和灵活性。在他身上，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反映得那样纯洁，那样美，就像在凸出的光学玻璃上反映出来的风景一样。

普希金不仅是俄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位追求自由、解放，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他受到俄国人民衷心的拥戴，同时招致沙皇政府的仇恨。1836年他逝世前不久，写有《纪念碑》一诗，成为他文学生涯的总结和遗嘱。他深情地写道：“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我所以永远能和人民接近，是因为我曾用我的诗歌，唤起人们的善心，在这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和同情”。1837年2月10日，普希金悲惨地死于决斗。噩耗传来，数以万计的彼得堡市民来到普希金的住宅吊唁。普希金的死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的一大悲剧。

三、为自由献身的诗人莱蒙托夫

1837年普希金逝世后，年轻的莱蒙托夫以满腔悲愤写下了著名的《诗人之死》。这首诗很快在彼得堡和全俄罗斯流传。诗中写道：“诗人牺牲了！——这荣誉的俘虏啊！他倒下了，受了流言的中伤，胸膛里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垂下了高傲的头颅！”莱蒙托夫的这首诗是投向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的匕首，而他认为这个刽子手就是整个俄国上流社会，这个腐朽的社会迟早要接受人民的审判。这首诗震动了整个俄国，他被公认是普希金的继承者。

1814年10月15日，莱蒙托夫生于莫斯科一个退役军官的家庭，他幼年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先后在莫斯科贵族寄宿中学、莫斯科大学、彼得堡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就读。1834年从士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的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写诗。他写有抒情诗、长诗和剧本。较著名的诗篇有《乞丐》、《帆》、《天使》、《1831年6月11日》等；还有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和剧本《假面舞会》。在这些作品中，表达了同普希金一样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莱蒙托夫热情歌颂法国大革命，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他在1830年曾预言说，在俄国，沙皇王位倾倒的日子就要来到了。他的名作《诗人之死》表明，他是人民忠诚的朋友，是沙皇政府不共戴天的敌人。沙皇尼古拉一世清楚地认识到，这首诗是“革命的宣言”，将他逮捕并流放到高加索。

莱蒙托夫并没有因被流放而丧失斗志，沙皇政府的倒行逆施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专制制度、农奴制的腐朽，生活的坎坷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此后，他的文学创造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时期。

经过他的外祖母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多方奔走，莱蒙托夫在1838年从流放地回到了原来的部队，担任近卫军旗手的职务。不久，他发表了民歌体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之歌》。在这篇长诗中，他生动地刻画了勇敢的青年商人卡拉希尼科夫的形象。他还写有《诗人》、《沉思》、《不要相信自己》，长诗《童僧》、《魔鬼》等。在《童僧》这首诗中，作者描述了一个被俘送入修道院的少年的故事。他习惯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他十分怀念自己的家乡，忍受不了修道院的禁锢，在一个秋夜，从修道院逃了出来。在过了几天自由的、幸福的生活之后，又重新被抓回修道院，临死之前，他深情地向老修道士诉说了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莱蒙托夫重要的代表作《当代英雄》在1840年4月问世，虽然这部长篇小说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它仍是现实主义作品，并将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高峰。小说的主人公毕巧林，和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一样，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他年轻、聪明、精力过人，不愿与贵族上层社会同流合污，所以在专制的、农奴制的俄国，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精神十分痛苦，却又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在琐碎的、无聊的小事上耗费自己的精力和生命。莱蒙托夫对主人公持批判态度，他说，这个形象“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莱蒙托夫通过毕巧林这个文学形象，尖锐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因为正是这个腐朽的制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摧残着人们的才智。《当代英雄》在艺术表现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细腻的心理描写和错落有致的情节安排，以及生动、富有个性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情节，都使这部小说极富特色。它对俄国现实尖锐批判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使尼古拉一世大为恼火，他认为这是一部“令人厌恶的”小说。

莱蒙托夫和思想倾向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怀念为自由、解放献身的十二月党人；激烈地讨论新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并下令把这个“巢穴”摧毁。沙皇政府急于将莱蒙托夫除掉而后快。他们制造了莱蒙托夫与法国公使儿子巴兰特的纠纷，1840年2月，莱蒙托夫因与其决斗再次被沙皇政府逮捕，同年4月，第二次被流放到高加索。行前与朋友们告别时，他在《乌云》一诗中写道：“天空的乌云，终身流浪者啊！你们，被放逐者啊，也和我一样，……由可爱的北国匆匆地奔向南方”。他并没有因为被流放而放弃战斗，仍然对俄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正如赫尔岑评论他时说：在戴着脚镣手铐的时候，必须有无边无际的自豪感，才能高高地昂起头颅。

1841年初，在年迈体弱的外祖母的请求下，莱蒙托夫回到彼得堡，他想借此机会离开军队，将全部精力献给文学事业，但沙皇政府却勒令他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离开前，他愤怒地写道：“别了，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奴隶的国土，老爷的国土，还有你们，穿蓝制服的人（指宪兵），还有你们，顺从的人们。”回到高加索不久，在彼得堡贵族们的唆使下，莱蒙托夫以前军校的同学马尔特诺夫前来要求决斗。1841年7月27日，年仅27岁的莱蒙托夫在决斗中被杀害，沙皇尼古拉一世听到这个消息后，恶狠狠地说，“狗应当像狗一样地死去”。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有计划的谋杀。莱蒙托夫的诗歌和小说，和普希金的作品一样，是俄国文学创作的典范，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和后来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堪称俄国文学的楷模，在其后的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等，都从他的文学创作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

四、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

1809年4月，果戈理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一个地主家庭。1821—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这所学校是乌克兰最著名的学府，学制9年，在校的后3年要学习大学的课程，毕业时可以得到大学生的称号。果戈理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从童年时代就爱好文艺，尤其喜欢乌克兰民谣和民间戏剧。他积极参加学校剧团的活动，是闻名全校的活跃人物。他不仅热衷于演戏，而且还和同学在一起编写剧本。此外，在搭建舞台、缝制剧装和设计布景时，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惟妙惟肖的表演，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说，果戈理长大后，一定会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果戈理博览群书，酷爱学习。学校里虽然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但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文学，果戈理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图书馆，由果戈理出任图书馆管理员。他们专门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如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诗歌等，他们还订阅当时的进步期刊。果戈理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普希金和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普希金是他最崇拜的诗人，称他是自己“灵魂的统治者”。这一切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有重要的影响。果戈理18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最早是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这篇诗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受到批评，存放在书店里的诗集几个星期也没有卖掉一本，果戈理将书店的存书全部买回烧毁，潜心钻研，开始了更加刻苦的文学创作生涯。

1831年春，果戈理与被他称为“奇才”的普希金相识，这对果戈理的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果戈理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得归功于他；认识了普希金，“我做了一生中一个十分美好的梦”。同年秋到次年春，《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二集先后出版。这是两部短篇小说集，果戈理将古老的乌克兰童话、民间传说与现实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生活的本质，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它表明，果戈理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茹科夫斯基的高度评价，并得以同茹科夫斯基相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果戈理后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是什么把我们这些年龄不同的人集合在一起的呢？艺术。我们感觉到我们中间有了亲属关系，有了比一般人更密切的亲属关系。”普希金对这两本书也很称赞，他说，这些书使他很吃惊，“我祝贺读者有了这么一本真正可喜的书，我衷心希望作者还能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1834年秋到次年年底，果戈理在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在这短暂的期间，他对中世纪史和乌克兰史进行了研究。他虽然认真备课，但学生对他的课却没有兴趣，听讲的人越来越少。与讲授世界史相比，他更热爱文学，于是离开彼得堡大学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久，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相继问世，这两部书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别林斯基对它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两本书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果戈理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完成了不朽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生动具体地体现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原则。1836年4月《钦差大臣》上演后，在俄国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它，不少人急于得到剧本，在正式出版前四处转抄；书出版后立即被抢购一空，剧中人物的不少台词成为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的谚语。但是，沙皇政府对果戈理却大为恼火，认为这一切都是作者别有用心的捏造，是对俄罗斯的诬蔑，是造谣中伤。果戈理本人和这部剧本不断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攻击和诋毁。果戈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十分痛心，他决定出国来改变眼前的一切，同时，集中精力撰写一年前已经动笔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1836年6月，果戈理离开祖国去了德国和瑞士，后又到过法国和意大利。1837年初，他在国外听到普希金遇害的消息后，心中十分悲痛，为了永远铭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决定倾尽全部心血，完成同样是由普希金提供素材的《死魂灵》。他认为写作《死魂灵》，是他义不容辞地在执行普希金的“神圣的遗嘱”。1842年5月，《死魂灵》第一卷问世。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像《钦差大臣》一样，使整个俄罗斯再次受到震撼。

《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俄国封建社会解体前，从小贵族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表现出这一类人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善于钻营、富于冒险等特点。果戈理还出色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地主、赌徒、酒鬼、骗子等形象，通过对他们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揭露了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腐朽性及反动性，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本质特征。这部小说深刻的思想内容为沙皇政府所不容。就如《钦差大臣》当年出版一样，一些官吏又跳了出来，认为这部小说是在“造谣中伤俄罗斯”，怀疑果戈理是革命家，要求警察机关给他带上镣铐，“发往西伯利亚充军”。

《死魂灵》第一卷出版后，果戈理开始了这部著作第二卷的写作。此时果戈理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他企图通过人道主义和道德说教来改变农奴制的俄国。显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如乞乞科夫在道德的感召下，改恶从善，洗心革面。但果戈理毕竟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对这些描写也是不满意的，在1845年将这部书的手稿全部烧毁。

尽管如此，果戈理并没有摆脱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博爱主义。在《与友人书信集》中可看出，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愈来愈软弱无力，以至发展到公开为其辩护。1848年春，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中，深刻地分析并严肃地批判了果戈理的错误思想，认为果戈理这是“在说谎，是变节，是对俄罗斯的诬蔑”。果戈理逐渐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出口了的话还能追回，我情愿取消我那本《与友人书信集》，我情愿把它烧掉。1852年果戈理逝世前，再次烧毁了他改写的《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

果戈理是19世纪伟大的作家，他的文学活动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俄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农奴制解体前夜的俄国文学

19世纪50年代，俄国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俄国社会发展处在封建农奴制解体前夜。1853—1856年，农奴制的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被先进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彻底暴露了专制农奴制的腐朽，加快了农奴制的灭亡。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那么，这时俄国文学的主流，则是重视反映重大的社会现象，把握时代的脉搏，使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主题不断加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杜勃罗留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他们继承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现实主义在俄国的文学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屠格涅夫1819年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先后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和柏林大学就读。1842年结识别林斯基后，深受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1847—1852年问世的《猎人笔记》标志着他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思想演变。在这部作品中，广大被遗忘的农民是主角，他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揭示了农奴制下俄国农民的悲惨境地，以及农奴主的虚伪、凶残。屠格涅夫说：这部作品反对俄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我的眼睛里，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这个敌人叫做农奴制度。”在《多余人日记》、《罗亭》、《贵族之家》等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揭示了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不仅是在为贵族知识分子，而且是在为整个贵族阶级唱挽歌。

在长篇小说《前夜》中，主人公活动的历史舞台是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在他们的身上，即在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上，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中，屠格涅夫刻画了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新人”形象，并指出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改革后期，在沙皇专制政府强大的压力下，屠格涅夫思想愈加苦闷，创作渐入低潮，在中篇小说《幻影》、《够了》中，清楚地表现出了这种苦闷所造成的唯美主义倾向和消极情绪。屠格涅夫晚年的重要作品是《散文诗》，在这些散文中，同样表现出他复杂、矛盾的心理。

冈察洛夫1812年生于辛比尔斯克的一个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后，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自然主义的写作方法，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他认为，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人物，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184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在这部作品中，他通过贵族青年彼得·阿杜耶夫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在俄国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关系。当时俄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激发了冈察洛夫的创作欲望。在他的代表作《奥勃洛莫夫》中，具体地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夜俄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通过对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这一“多余的人”的典型的刻画，表达了俄国社会强烈的反抗农奴制的情绪。“奥勃洛莫夫”这一文学典型成为俄国“没落地主”的同义词。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悬崖》中，反映了冈察洛夫60年代后的思想变化和矛盾心理，因而受到团结在《现代人》周围的进步派的批评。

涅克拉索夫1821年生于乌克兰一个军官的家庭。因违背父愿，离开武备学堂去报考大学，被家庭断绝经济供给，从17岁起开始了贫困的生活。他在彼得堡大学旁听时，开始了诗歌创作，在《祖国之子》、《文学报》等刊物上，经常发表作品。后在别林斯基的影响和帮助下，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其诗歌创作鲜明地表达了时代的特征，在俄国文坛上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他在诗中控诉了封建农奴制的罪恶，表达了人民对自由、幸福的向往。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生于莫斯科一医生家庭，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1845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穷人》，在小说中，他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了彼得堡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尖锐地揭露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被别林斯基誉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成为俄国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的代表作还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赌徒》、《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年生于特维尔省一个地主的家里，先后就读于莫斯科贵族学校和皇村学校。在校读书时，即对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等社会政治理论产生兴趣，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849年因在作品中批判专制制度，被沙皇政府流放。他以流放见闻为素材写成《外省散记》，对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表示极大的同情，同时，继续猛烈抨击沙皇专制制度。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作为著名的讽刺作家为人们所景仰的。他的代表作还有《一个城市的历史》、《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太太》、《塔什干的老爷们》、《戈洛夫略夫一家》等。他的这些作品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俄国进步文学的遗产。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年生于萨拉托夫一神父家庭，1850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语文历史系。在学生时代开始接触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情西欧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关注俄国的解放运动，积极为《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撰稿，宣传反对沙皇制度的进步思想。1855年，通过了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是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1856年任《现代人》杂志“批评和书刊评论”专栏编辑后，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以及俄国解放运动等方面，撰写了大量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如《莱辛，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与活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资本与劳动》、《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等，使《现代人》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1862年因反对沙皇政府被逮捕，囚禁两年后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怎么办》和《序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哲学上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客观世界；在美学上，继承并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原则；在文学批评方面，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原则，并在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加强同俄国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

杜勃罗留科夫1836年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神父的家庭，先后就读于尼日哥罗德正教中学、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他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对俄国的解放运动及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855年，为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创办了手抄刊物《传闻》，1858年出任《现代人》杂志评论栏主编，开办讽刺专栏《口哨》，发表讽刺农奴制的文章。他的主要论著有《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黑暗的王国》、《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逆来顺受的人》等。杜勃罗留科夫被赫尔岑称为“未来风暴中年轻的旗手”。在上述著作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维护人民利益，支持农民革命，反对农奴制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坚持、发展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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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艺术

一、戏剧

19世纪前半期，是俄国戏剧艺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和这一时期俄国戏剧文学的发展、一系列新型剧院的建立、戏剧学校的发展、演员演技的迅速提高以及一大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戏剧文学是俄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发展与俄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经历了从古典主义、感伤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19世纪初，俄国的戏剧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它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有Н.И.伊林、Ф.Ф.伊万诺夫、В.М.费奥多罗夫、В.А.奥泽洛夫、А.А.沙霍夫斯科伊、В.В.卡普尼斯特等。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反对黑暗的农奴制，如Н.И.伊林的《宽宏大量，或招募新兵》；有些人的作品中则表现出保守的、消极的倾向，如В.М.费奥多罗夫、М.Н.扎戈斯金、А.А.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的作品。

20年代末、30年代初，浪漫主义的戏剧艺术逐渐取代了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并向现实主义转化。发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们将戏剧作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而为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们强调戏剧的民族化，使戏剧艺术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戏剧艺术就是在这时逐渐形成的。一些十二月党人剧作家，以及一些亲近十二月党人的戏剧家，都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著名的作品。如早期现实主义喜剧家格里鲍耶陀夫，即是其中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喜剧《聪明误》，它以生动的、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了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前的俄国社会状况，严厉地批判了农奴制。沙皇政府的检察机关禁止这部作品出版，只能靠手抄本流行。现实主义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这部剧作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赫尔岑指出，剧作中的主人公和十二月党人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特征”。别林斯基认为，它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作之一。普希金对这部戏剧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剧中的一半台词都堪称谚语。

普希金写于1825年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最戏剧性的现时代再穿上一件戏剧的外衣”。《鲍里斯·戈都诺夫》堪称历史剧的精品，普希金通过描述沙皇戈都诺夫篡夺王位的经过，鲜明、生动地表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以及激烈、复杂的社会斗争，普希金所强调的是，人民不仅是剧中的主角，而且也是社会的主人。由于它的思想内涵与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是直接相通的，所以它被沙皇尼古拉一世禁演，直至40年后进行了不少修改，才重见天日。此后，普希金还撰写了《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石客》、《瘟疫流行时的宴会》等剧本。这些剧本后来多被谱曲，成为俄国著名音乐家创作歌剧的素材。

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进一步实行思想专制，强化包括戏剧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审查。因此，在俄国的戏剧舞台上，那些追求进步、民主，鼓吹自由解放的作品，被宣传效忠沙皇政府，为专制君主歌功颂德，或庸俗无聊，无病呻吟，涣散人民斗志的剧作所代替，如《悲剧》、《上帝的手拯救祖国》等。

但是，俄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俄国文化文明发展的进步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尽管在某一历史时期，会出现反复甚至是暂时的倒退。在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戏剧出现了新的现实主义的高潮。

果戈理自1833年开始讽刺喜剧的创作，其代表作《钦差大臣》是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精品。它是根据普希金提供的素材编写的。这部讽刺喜剧的剧情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俄国的某一城市，以市长为首的一群昏官听说钦差大臣即将来视察的消息后，慌乱之中，错将来自彼得堡的小官吏赫列斯达科夫当成钦差大臣，他们为了达到自己今后升官发财的目的，对这位“钦差大臣”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市长还要将自己漂亮的女儿嫁给他。这时，真正的钦差大臣来到了，全剧随之结束，给观众留下深入思考的空间。在这部剧作中，果戈理把他所知道的俄国社会一切丑恶的东西集中起来，“一次加以讽刺”。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深刻地解剖了病入膏肓的俄国封建专制制度，无情地揭露了沙皇政府上层官吏贪赃枉法、献媚取宠、自吹自擂等劣迹，入木三分地批判了腐败的俄国社会现实，这部剧成了俄国官僚社会的缩影。

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又一著名的剧作家。1823年，他生于莫斯科河南岸的一个法官家庭，莫斯科大学法学系肄业。1843年起，在莫斯科法院工作8年，广泛接触、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对俄国商人的狡诈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一切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他一生写有50多个剧本，是俄国最多产的剧作家之一。农奴制改革前夜，他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剧作，从不同方面批判野蛮的农奴制，迎接俄国历史新的一页的到来。他的代表作是屡演不衰的《大雷雨》。在这部剧作中，俄国这个“黑暗的王国”暴露得淋漓尽致，女主人公卡捷琳娜以投河自尽抗议封建农奴制，被认为是这个“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奠基者之一。他在撰写大量反映俄国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剧作的同时，还翻译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剧作家的世界名剧，对俄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英、法、德等国家，仍经常上演他的剧作。

早在19世纪初，在莫斯科就建立了俄国国家剧院。1824年，这个剧院在莫斯科彼德洛夫广场重建，改名为“莫斯科小剧院”。在19世纪以及以后俄国社会文化发展中，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继莫斯科小剧院之后，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在1832年开放，成为俄国戏剧表演的又一重要中心。除了这些著名的剧院外，在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沃罗涅什、喀山、奔萨、叶卡捷琳堡等地，还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剧团，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他们以献身艺术的崇高精神，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传播进步的戏剧文化。他们同样为俄国戏剧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著名的莫斯科小剧院是和俄国天才的表演艺术家赛普金、莫恰洛夫联系在一起的。米哈伊尔·赛普金，生于1788年，原是农奴，30岁后才获得解放。1805年开始演员生涯，1823年来到小剧院作演员，直到40年后离开人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莫斯科小剧院和他所热爱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他在舞台上创造出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尖锐地揭露了腐败的农奴制，以及沙皇政府官吏的种种劣迹，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点。他强调，“艺术越接近自然就越崇高”；他还要求演员生活在群众之中，在实际生活中去理解和创造角色。他和俄国进步的文学家，如普希金、赫尔岑、果戈理、别林斯基等，有着亲密的交往。在他们的影响和支持下，米哈伊尔·赛普金将俄国戏剧表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那样，他创造了俄罗斯舞台上的真实，他是在舞台上第一个没有矫揉造作的人。别林斯基称赞他是一名“创造性的、天才的”艺术家，正是由于他出自“热情的天性”的自然表演，才使观众的心灵受到震动。

帕维尔·莫恰洛夫生于1800年，俄国著名表演艺术家С.Ф.莫恰洛夫之子，在其父的影响下，自17岁时即开始了他的舞台生涯。他与米哈伊尔·赛普金一样，为推动俄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莫恰洛夫强调戏剧表演的社会意义，认为演员的表演应该为人类、为真理、为幸福而斗争；同时应将自己的表演同反对暴政，反对专制，反对道德败坏，反对低级趣味结合起来。他是一名杰出的悲剧演员，他认为要胜任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需要“心灵的深度和奔放的想象力”。他在自己的演出中，正是切实实践了这两点，所以在《强盗》、《阴谋与爱情》、《奥赛罗》、《理查三世》、《哈姆雷特》等世界名剧中，创造出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角色，为俄国的舞台艺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别林斯基等评论家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演出给予哈姆雷特以莎士比亚原著本来的深刻意义，为俄国演员永远博得了把世界艺术典范传达给俄国人心灵的神圣权利。

米哈伊尔·赛普金和帕维尔·莫恰洛夫不仅自己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还身体力行，悉心指导，培养了一批批著名的演员。19世纪上半期，俄国戏剧舞台上群星灿烂，涌现出不少著名的艺术家，如М.Д.利沃娃—西涅茨卡娅、П.И.奥尔洛娃、Н.В.列平娜、В.И.日沃基尼、И.В.萨马林、С.В.舒姆斯基、普罗夫·萨多夫斯基、И.И.索斯尼茨基、В.Н.阿先科娃、薇拉·萨莫伊洛娃、Ю.Н.林斯卡娅、В.А.卡拉特金、А.М.卡拉特金娜—科洛索娃、亚历山大·马丁诺夫、瓦西里·萨莫伊洛夫等。他们不仅在俄国或其他各国的名剧中有精彩的表演，而且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俄国的戏剧表演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戏剧事业的发展。

二、音乐

俄罗斯民族音乐在19世纪上半期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在歌曲方面，而且在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正在出现新的、重大的变化。

有悠久传统的俄罗斯民歌和民间音乐，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音乐迅速发展的坚实的基础。卡申、鲁平、基尔沙·丹尼洛夫等收集整理了优秀的俄罗斯民歌民乐，并编辑出版，其中的一些还被改编成器乐曲。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积累、保存了许多优秀的曲目，而且对俄罗斯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俄罗斯民族音乐形成过程中，歌剧艺术作为音乐表现的一种综合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世纪初期俄国歌剧的题材多以历史或童话故事为主，当时对俄国歌剧艺术做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有С.И.达维多夫、К.А.卡沃斯、А.Н.季托夫、А.Н.韦尔斯托夫斯基等。

С.И.达维多夫和К.А.卡沃斯的作品主要表现为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如С.И.达维多夫的歌剧《列斯塔，第聂伯河的人鱼公主》，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点。他还为一些著名的悲剧谱写了歌剧曲谱。他的歌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使浪漫主义植根于一定的思想内容之中。С.И.达维多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的音乐家，除悲剧、喜剧等歌剧外，他的作品还包括独唱、无伴奏合唱、芭蕾舞曲。他十分重视汲取民间音乐的精华，但又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一些古老的乐曲经过他的再创造，被赋予了新的的艺术生命力。К.А.卡沃斯不仅是知名的音乐家，还是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和音乐活动家。他重视从俄罗斯的民间童话、民歌中挖掘创作素材，用以表达现实的思想内容。在歌剧《火鸟》中，他成功地运用了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它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音乐创作。如А.Н.季托夫的《这样的俄罗斯人》，К.А.卡沃斯的《义勇军，或爱国进行曲》、《义勇军归来》，С.А.杰格佳廖夫的大合唱《米宁和波扎尔斯基，解放莫斯科》等，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经过一些优秀艺术家的精彩表演，进一步加强了这些音乐作品的感染力，扩大了它们的流传和影响。由于这些作品往往表现出反对暴君，反对专制制度的思想倾向，所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刁难和压制。

19世纪早期俄国浪漫主义乐派的杰出代表是А.Н.韦尔斯托夫斯基。他根据俄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名篇写成的歌剧，使其浪漫主义精神得到充分的体现。1835年，他的歌剧《阿斯科尔多夫之墓》公演，大获成功，成为俄国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然而，19世纪俄国民族音乐的奠基者，是杰出的、享有世界声誉的М.И.格林卡。在俄国音乐界，他被认为是一步便跨到与莫扎特和贝多芬并驾齐驱的音乐家，是俄国音乐中的普希金。

格林卡生于1804年，1822年毕业于彼得堡高等教育学院。曾先后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兰、德国等国学习音乐，广泛汲取西欧音乐文化的精华，结识了F.门德尔松、G.柏辽兹、V.贝利尼等著名的音乐家。然而，这始终没有动摇他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之上，按照俄罗斯的风格创作音乐作品的信念。他强调，“人民创造了音乐，而我们只是把它编写”，他的音乐应该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成长开辟道路，从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性。格林卡的声乐和器乐作品是俄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代表作有《交响序曲》、《悲壮三重奏》、《威尼斯之夜》、《幻想圆舞曲》、《霍塔·阿拉公奈沙》、《马德里之夏夜》、《卡玛林斯卡娅》等，歌剧《伊凡·苏萨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更是闻名世界的佳作。

1836年11月，《伊凡·苏萨宁》在彼得堡大剧院公演，他克服了文字剧本上的一些局限，特别是他堪称天才的艺术表现力，使这部歌剧鲜明地表达了俄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奥多耶夫斯基等社会进步人士热烈赞扬这部歌剧，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在俄国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俄罗斯音乐的时期。但是俄国上层社会却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马车夫的音乐”。格林卡对此针锋相对地回答：“这很好，而且理所当然，而且依我看，马车夫比老爷强得多！”1842年11月，《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彼得堡上演，它的音乐表现出鲜明的独创性，同样获得极大成功，被评论界认为是“人民史诗”式的民族歌剧。1845年，G.柏辽兹在巴黎指挥演出了格林卡两部著名歌剧的选段，首次将俄罗斯的音乐介绍到西方。1855年，格林卡写下了自己最后一部著名的作品《节日波洛涅兹舞曲》。

格林卡虽然不属于多产的音乐家，但他奠定了优秀的俄罗斯民族音乐发展的基础，对后来的俄国作曲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格林卡事业的继承者是音乐家А.С.达尔戈梅斯基。他与格林卡一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最早、而且最充分认识到了格林卡音乐创作的价值。他努力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贯彻他自己提出的“音调现实主义原则”，回应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他与格林卡一样，是俄国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有《爱斯梅拉达》、《人鱼公主》等。他还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谱曲，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抒情歌曲的发展。

在19世纪上半期，芭蕾舞音乐成为当时俄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优秀的俄国舞蹈家，如И.И.瓦尔别尔赫、Ш.狄德洛、А.П.格卢日科夫斯基等将继承俄罗斯舞蹈的优秀传统，与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完美地结合起来。莎士比亚的名作《罗米欧与朱丽叶》，普希金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等都被改编成芭蕾舞剧上演。与此同时，这些舞蹈艺术家还创作了许多新的作品，如《新巾帼英雄，或哥萨克女人》、《爱神与女魂》、《匈牙利农舍》等。他们的精彩演出不仅不断提高俄国的芭蕾舞艺术水平，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俄国芭蕾舞音乐，以及整个俄国音乐的发展。

在俄国音乐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音乐组织或团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彼得堡音乐协会、交响乐协会等。1859年，俄国音乐协会成立，成为俄国一个新的、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

三、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19世纪初，俄国绘画艺术的中心是俄国皇家艺术学院，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直至30年代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学院派古典主义逐渐被充满活力的现实主义所代替，许多艺术家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学院派画家的创作题材，主要是遥远古代的历史，以及宗教内容。如古代、中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有《圣经》故事等等，脱离俄国人民现实的生活。对于历史画所应表现的内容，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历史画的任务是颂扬开明君主；以作家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历史画的任务应该是反映普通人的历史性格。

当时俄国著名的历史画画家有А.И.伊万诺夫、А.Е.叶戈罗夫、В.К.舍布耶夫等。他们的作品在俄国美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А.И.伊万诺夫生于1776年，他的代表作有《968年一个基辅人的功绩》、《姆斯季斯拉夫·乌达洛伊与列捷基亚决斗》。А.Е.叶戈罗夫生于1776年，他的代表作是1814年完成的著名的《耶稣基督受难》。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更明显的古典主义的色彩。В.К.舍布耶夫生于1777年，他的作品也是以宗教内容为主，如《喀山大教堂中的大瓦西里》、《牧师的礼拜》等，但是在这些画中，已经表现出现实主义的萌芽。

当时浪漫主义画家的代表有О.А.基普连斯基、А.О.奥尔洛夫斯基、С.Ф.谢德林、И.К.艾瓦佐夫斯基、В.А.特罗皮宁、А.Г.韦涅齐阿诺夫等。

在浪漫主义画家的肖像画中，既保留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画家的优点，同时又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们不仅要求形似，更重视神似，即要描绘出肖像画人物复杂的、富有个性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同古典主义相比，表现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艺术思维。1827年，О.А.基普连斯基为普希金所作的画像，是一幅传世名作，这幅画不仅外貌与普希金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它准确地揭示了普希金独特的内心世界，得到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人们的普遍赞扬。В.А.特罗皮宁也为普希金绘有多幅肖像画。这些作品同样极富表现力，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了诗人的神态和气质，以及丰富的内心感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С.Ф.谢德林和И.К.艾瓦佐夫斯基是浪漫主义的风景画家，特别是后者，以描绘大海著称，地中海、黑海和克里米亚的奇特风光，是他创作的主要内容，一生留有6000余幅画作，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А.Г.韦涅齐阿诺夫在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他常年在农村生活，所以对俄国农村以及农民的生活有更切实的了解，这些在他的画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如《洗甜菜》、《打谷场》、《耕地》、《夏天》、《地主婆的早晨》等，都是佳作。他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对他们的命运有浓厚的兴趣，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他自己在农村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培养画家的画室。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不少人脱颖而出，成为著名的画家。

30年代以后，一些学院派古典主义的画家在浪漫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逐渐同学院派分道扬镳。如К.П.布留洛夫毕业于艺术学院，在肖像画、风景画、历史画等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他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提高在艺术学院学得的艺术技巧，但他的艺术思想却同学院派的传统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女骑士》等肖像画中，不仅注意构图、色彩，更重视如何做到传神，发掘人物复杂的心理。在《意大利的早晨》、《庞贝城的末日》等风景画中，不仅通过色彩、光线的变化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感染力，同时通过对风景的描绘着力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庞贝城的末日》就是这样，它在法国、意大利等国际画展获得金质奖章不是偶然的。

А.А.伊万诺夫的艺术风格虽然属于古典主义，但他的艺术理论却更接近现实主义，强调画家的使命在于为人类的真理服务。在他的作品中，可清楚地看到他汲取了古典艺术的许多精华，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古人的面前，而是有许多创新。他不仅重视形式，而且更重视内容，努力将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他的代表作是1857年完成的《基督显圣》。这幅画最初构思是在1833年，倾其全部心血，画了20余年才完成。耶稣在画面上不占主要的地位，因为А.А.伊万诺夫所要表达的不是耶稣，而是渴望着幸福的人民。与其说是人们等待着耶稣的复活，不如说是人们期待着自己的解放。这幅画的创作基本上是在意大利进行的，当这幅画带回俄国时，尽管它在艺术技巧上所达到的高超水平无懈可击，但因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能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认。尽管如此，А.А.伊万诺夫的在俄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抹煞的。人们认为，他是将斯拉夫人的宗教思想与西欧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揭开了俄国绘画艺术崭新一页的伟大画家。为了不断追求新的境界，新的水平，使自己的作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他与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从他们那里，А.А.伊万诺夫在思想上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人们在不断觉醒中，进一步认清了农奴制阻碍历史前进的本质，加紧了对腐朽的专制制度的反抗，盼望着能有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的到来，这一切在绘画艺术中也有鲜明的表现。П.А.费多托夫在40年代以后创作的《新获勋章的人》、《挑剔的新娘》、《少校求婚》、《小寡妇》、《安科尔，依旧是安科尔》等，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处在深刻社会变动中的没落贵族、官吏、小市民、商人等，都是他作画的素材，这些作品具体生动地表现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各具特性的内心世界，而有强烈感染力的绘画技巧则进一步加深了每一幅作品的主题。他的艺术生涯对俄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雕塑艺术和各种类型的美术作品一样，是俄国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上半期，纪念性的和装饰性的雕塑在俄国艺术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著名的雕塑艺术家主要有И.П.马尔托斯、Ф.Ф.谢德林、И.И.捷列别尼奥夫、С.С.皮缅诺夫、В.И.杰穆特—马利诺夫斯基和И.П.普罗科菲耶夫等。他们的代表作有各地大教堂宗教内容的雕塑群，俄国海军部大厦、总参谋部拱门、矿业学院大楼、彼得堡亚力山大剧院等处精美的装饰性塑像。这些雕塑都有鲜明的思想内容，教堂中的雕塑或是各种圣像，或是宗教教义的形象化阐释。各类建筑物上的雕塑往往与建筑物本身的性质相一致，如军事部门大楼上舰队、战车的雕塑，不仅仅是单纯的装饰，而是在宣扬沙皇政府侵略扩张的“武功”。

19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雕塑艺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的题材越来越普遍。不仅仅是宗教的各种圣像，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成为雕塑艺术家创作的素材，即使是历史人物，也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精神。这样，雕塑从狭隘的局限中摆脱出来，以广泛的社会内容为素材，有力地推动了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精品。如Н.С.皮缅诺夫的《玩洋拐的少年》，А.В.洛加诺夫的《玩投钉游戏的少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Б.И.奥尔洛夫斯基曾雕塑过亚历山大石柱上的天使像，他在1832年完成的《库图佐夫纪念碑》突破了他自己传统的创作方法，赋予历史人物以新的内容；И.П.维塔利作品的内容更为广泛，无论是莫斯科剧院广场上的喷泉雕塑，还是普希金的半身塑像，都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П.К.科洛特在1833—1850年的20年间，完成了阿尼奇科维桥上的四马群像。这组塑像虽然是动物，但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却是人类战胜自然灾害，表达了现代人的愿望和追求。苏联艺术史学家认为，这个作品可以说是俄国乃至世界艺术的珍品，它“仿佛是‘熔铸’了19世纪前半期俄国雕塑艺术发展中最有力和最美的因素”
 
[1]

 。

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建筑艺术继承、发展了18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的传统，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即“俄罗斯帝国风格”。如果说古典主义更多地表现为富丽堂皇、气势恢宏，那么，“俄罗斯帝国风格”则更注重庄严肃穆、巍峨挺拔。因为这时俄国的主要建筑不再仅仅是宫殿、教堂，而与城市建设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由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建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俄国建筑风格不可避免会发生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除著名的单元顶喀山大教堂外，主要有海军部大厦、总参谋部大楼、彼得堡交易所大厦、矿业学院、莫斯科贸易大楼、莫斯科大剧院及剧院广场、莫斯科大学的改建等。俄国著名建筑师А.Д.扎哈罗夫是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创始人，俄国海军部大厦是他的杰作，此外还有А.Н.沃罗尼欣、К.И.罗西等，都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建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莫斯科，著名的建筑师有О.И.博韦、Д.И.日里亚尔季、А.Г.格里戈里耶夫等。他们在莫斯科市的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基础上，莫斯科的建筑表现出更鲜明的俄罗斯文化精神，柔和、优雅和沉稳、含蓄。

这些高大的建筑和整个城市的布局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因为在体现俄罗斯帝国风格的新建筑拔地而起的时候，原有的旧建筑及旧建筑四周的改建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城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时期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建筑中，较好地体现了出来。如彼得堡冬宫附近建筑群的修建、涅瓦大街的改建、枢密院广场的改建，以莫斯科红场为中心的大型建筑群的建设等。此外，在彼得堡等地还完成了一批政府大楼和剧院、广场等。这样，在19世纪上半期，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并为以后俄国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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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俄国走向资本主义

一、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农奴制危机进一步加剧。由于封建农奴制日益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农民主要分成地主农民、国有农民、采邑农民三种。在1858年时，俄国有1069.6万名地主农民，其中7.2％是家奴。国有农民一般指收归国有的教会地产区的农民、官营工厂中的农民以及军职人员等其他人员，约有780.9万人。采邑农民则指宫廷领地上的农民，即他们实际上是皇家的私有财产。19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约有85.1万人。他们的地位与地主农民基本相同，主要的区别是主人不能把他们随意出卖给其他人。

直至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在俄国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封建农奴制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就严重束缚了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农村，沙皇政府和地主贵族仍然占有大量耕地，在俄国的欧洲部分，10万名地主占有1亿多俄亩土地，他们只将其中的3570万俄亩土地分给1070万农民使用；而沙皇政府掌握的7900万俄亩土地中，只有3700万俄亩的土地交给900万农民使用。

地主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他们采取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农奴制的保护下，实行最野蛮的封建剥削。由于封建农奴制的压榨，广大农民在土地占有锐减的同时，还继续承受着繁重的劳役，服劳役的天数有时每周5天，甚至6天；农奴对地主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存在，他们仍然没有人身自由，在劳动时被迫带上沉重的木枷，任意被主人毒打。地主继续把他们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酷暑在田地收割时，连水都不允许喝。除了服劳役外，他们还需定期向地主缴纳现金和鸡鸭、毛皮、麻布等实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受到严重的压抑，而且农村中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封建农奴制的条件下，地主农奴主可以不管农民的死活，最大限度地剥削农民，所以对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改善劳动条件，使用新型的机器不感兴趣，从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为了生存同地主展开了积极的斗争。在19世纪上半期，农民骚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有1000多次，仅1826—1854年间就发生了709次，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农民骚动达2000次以上。有些骚动规模是很大的，如20年代的顿河农民运动，30年代乌拉尔地区国有农民的骚动等等。沙皇政府惊呼，“农奴状态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这些骚动爆发的原因与灾荒、瘟疫等灾害的发生，使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农民要求解放的思想不断高涨。

在工业企业各部门，同样存在着封建农奴制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约有86万名工人在工厂中劳动，其中44％属于强制性的劳动，如冶金工业主要是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之上的，许多工人不知蒸汽机是何物，他们的社会地位、劳动条件、生活状况与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工业生产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前半期，俄国生铁产量增长不到一倍，而同期英国的生铁产量却增长了11倍。18世纪时，俄国的生铁产量居欧洲首位，但在19世纪中期时，已经明显地落后于西欧了。冶金制品不仅产量低，而且质量差，如乌拉尔炼铁厂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出的产品在西欧市场上没有销路，逐渐被排挤出去。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简陋的生产条件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工人们为了增加劳动报酬，改善工作条件，进行了积极的斗争。他们和农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农奴制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很缓慢，但毕竟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了联系。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俄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1837年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俄国的棉纺织工业深受影响，大量质优价廉的英国棉纱输入俄国，使俄国自己的产品积压，即使降价也没有销路，莫斯科、卡卢加等地的18家纺纱厂被迫倒闭。在经济危机期间，俄国的对外贸易也急剧下降，同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前相比，糖的出口量下降53％，铁和生铁的出口量下降47％，棉纺织品出口值下降40％，羊毛出口值下降29％。在1847年首先是英国，很快又蔓延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中，农奴制的俄国也受到影响。英国的经济混乱使俄国的出口总值下降41％。整个欧洲工业的衰退，使俄国脆弱的工业深受震荡。在这次危机中，棉纺织业受损失最大。在1857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俄国同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相比，受影响最大。除了对外贸易额减少外，还表现为工业产量下降，工业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混乱等等。

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俄国所有的这些经济危机，并不是像西欧各国那样的典型的周期性危机，它虽然有类似的表现，但由于经济基础不同，俄国的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所以它只是农奴制经济发生危机的表现。

19世纪中期，工人和农民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1800—1860年共发生工人骚动200多起。1826—1839年，平均每年农民起义19次；1845—1854年，平均每年35次；1855—1857年，平均每年63次。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1858年为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为126次，到1861年，则猛增到1176次。忍无可忍的农民奋起反抗，他们杀死作恶多端的地主，赶走与地主贵族同流合污的官吏，捣毁地主庄园，夺回被地主剥夺的粮食。农奴制已是俄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废除农奴制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农奴制度的崩溃

农奴制危机的加剧，严重威胁着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断提出改革的主张。他们认为俄国农奴制“几乎过时了一个世纪”，“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之后，它就会把整个国家毁灭”。他们企图通过推行新的国家政策，来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在他们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中，其中包括一些激进的主张，却从来不提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他们所提出来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继续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

1856年4月1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省省长扎克列夫斯基的请求下，向莫斯科贵族的代表发表了演说，宣布准备进行农奴制改革。他说：“到处都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我不想对你们说，我完全反对这样做。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纪里，所有这些事还是终将发生的。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本人深信，迟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来解决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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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亚历山大二世明确表示农奴制改革是无奈之事，而且要维护地主贵族的利益，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在地主贵族之中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他们甚至扬言，宁肯把手砍掉，也决不在解放农奴的文件上签字。

1857年1月15日，在亚历山大二世的主持下，沙皇政府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调查了解并研究解决迫在眉睫的农民问题。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尼古拉一世时沙皇政府的重臣。他们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主张逐步解放农奴，以防止出现突然剧变。同年7月，秘密委员会成员之一、内务大臣兰斯科伊提交了一份关于农奴制改革原则的草案。12月2日，维尔诺省总督纳季莫夫向沙皇呈上奏折，表示该省的地主贵族愿意不带土地解放农奴。亚历山大二世对此十分赞赏，立即签署诏令，其主要内容与兰斯科伊提出的原则基本一致，农民除获得人身自由外，其他原有的封建关系一律不变。亚历山大二世还命令纳季莫夫成立省级贵族委员会，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1858年初，该秘密委员会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在此同时，各省先后成立了贵族委员会，研究制定改善农民生活的草案。在1858年，欧俄46个省曾召开贵族委员会讨论农奴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同年8月，亚历山大二世携军政高官到俄国中部的一些省份进行视察。由于农民运动不断发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沙皇政府决定加快农奴制改革的步伐。10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给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下达的指令中，提出了准备进行改革的方案的原则，即：使农民立即感到其生活有所改善；地主的利益有所保证，让他们感到放心；保证社会稳定，强大的国家政权不能受到破坏。总之，改革的前提是不能使地主、贵族和沙皇政府的利益受到危害。

1858年12月11日，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持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改革方案。12月16日，新的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其主要内容是：农民将获得人身自由，并可加入农村自由等级；在行政上，农民组成农村公社，并选举出管理机构；今后地主将同村社联系，而不是和农民进行个人之间的联系；保障农民能长久使用份地，同时向农民提供能把份地赎归私有的条件，为此，政府应通过信贷机关给农民以必要的资助。这个改革方案最后强调，为保证改革能顺利进行，需制定一个过渡期限的条例。这个新的改革方案与亚历山大二世1857年12月的诏令相比，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农民不仅有了人身自由，而且还得到了私有财产权和选举权。这个方案引起了一些地主贵族的反抗。

1859年3月，沙皇政府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编纂委员会，由前十二月党人罗斯托夫采夫将军任主席。该委员会隶属于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审理和汇总各省贵族委员会的方案。由于要兼顾到各地区地主贵族的利益，在解放农奴的同时又不能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所以这项工作的进展缓慢，直至1860年10月22日，编纂委员会才向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提交最后草案。1861年2月7—28日，沙皇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审定农奴制改革草案。亚历山大二世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狂怒，并且一般情况下只会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地主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他还说：“诸位请相信，凡是为保证地主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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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也确实如此，国务会议审定的结果，再次减少了份地。

1861年3月3日，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纪念日，在这一天，他批准了国务会议通过的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法令草案，同时签署了农奴制改革的特别宣言。

三、《农民改革法令》和法令的实行

1861年3月3日是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天签署的《农民改革法令》，在历史上也被称作1861年2月19日法令。该法令包括《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般法令》、《关于赎买法令》、《地方法令》等17份文件。

《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般法令》计207条，其基本内容是自法令公布之日起，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并享有一般公民权，即农民有权拥有个人的财产，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婚配、从事工商业活动，缔结合同，进行诉讼等。地主应承认农民的人身和人格的自由，不允许买卖和交换农民。

在全部土地仍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缴纳远远超过土地实际价格的赎金，承担劳役租和代役租。农民可以把宅园地和份地赎归私有，但必须事先得到地主的同意。当地主要求赎回时，农民无权拒绝。根据2月19日法令的规定，将欧俄地区的土地分为非黑土地带、黑土地带、草原地带三类，每个地带又分成若干地区，地区不同，人口份地也不同。如非黑土地带多是工业区，土地利用价值不高，所以人口份地最高可达3—7俄亩。黑土地带土地肥沃，适于耕种，地价高，人口份地最高只有2.75—6俄亩。在草原地带，地广人稀，人口份地往往不做明确规定。不管在哪一种地区，人口份地的标准都比改革前农民使用的份地要少，多出来的土地都被地主收回为自己所有。

由于农民对份地只有使用权，所以在使用份地时必须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这种义务直至农民和地主签订赎买契约时为止。由于要一次向地主交清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是难以办到的，所以要向政府申请贷款，政府的贷款要在49年内还清。在此之前，农民被称为“暂时义务农”，他们必须像以前一样缴纳代役租和服劳役。同宣布废除农奴制以前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然在地主的“监护”之下，就是说继续存在着农奴制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变化而已，地主的利益继续得到保护。

为了加强管理改革后的农民，沙皇政府决定建立由地方贵族控制的“村社”体制，每一村社多由属于同一地主领地上的农民组成。由每户的户主组成作为村社管理机构的村会，由村会选举的村长和公职人员组成村公所，负责管理村社的各项具体事务，如纳税、征兵和土地使用等等。若干个村社组成乡。每个乡通常与教区是一致的。乡管理机关是村社代表组成的乡民大会，乡长由乡民大会选举产生，乡长、法官和工作人员组成乡公所。无论是乡公所还是村会，并没有实权，他们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地主和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

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和《宣言》，3月5日首先在彼得堡、莫斯科，然后在各省陆续公布。根据公布的内容，在各省开始执行，首先是制定赎买契约，由于农民的抵制，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当1863年7月宣布结束时，仍有一半以上的契约农民没有签字而被迫实行赎地。

地主强迫农民缴纳高额赎金，所谓“赎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地主对农民肆意掠夺的过程。据非黑土地带、黑土地带和西部各省不完全的统计，这三个地区3326.8万俄亩土地，按1854—1856年市价计算份地的地价为5.44亿卢布，而实际上份地的赎买价格为8.67亿卢布，这样，地主所得到的赎金超过市价59％，多达3.23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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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为了得到土地，为了得到所谓的“解放”，只能忍受地主的敲诈勒索。

《法令》开始颁布时，广大农民对沙皇政府充满了幻想，亚历山大被认为是农民的“解放者”。但是，事实使他们十分失望。因为他们既没有无偿得到土地，相反是再一次被掠夺，更没有彻底摆脱地主的奴役。许多农民进行了积极的反抗，沙皇政府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喀山省斯帕斯克县别兹德纳村，一次就有350多人被枪杀，还有许多农民遭鞭打和流放。别兹德纳村惨案使人民丢掉了幻想，进一步看到了沙皇政府的真面目。俄国许多地区爆发了声援别兹德纳村农民的运动。《法令》颁布后，俄国实行改革的43个省，就有42个省爆发了农民骚动。1861年4—7月，农民反抗事件达647起。仅1861—1863年，就发生了2000余次农民暴动和起义。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俄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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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表现为农民脱离了农奴依附地位，人身获得了自由，在俄国结束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农民经济的实质是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地主经济因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性质起了变化，也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大批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俄国迈出了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一步，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次改革毕竟是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因此这次改革后，在俄国仍保留有大量农奴制残余。沙皇专制制度继续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保留，地主贵族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继续不断恶化，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那就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消灭农奴制的残余，这也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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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油画：修复铁路（K.A.萨维茨基1874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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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行政和司法改革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有很大的局限，但是它毕竟开创了一个改革的时代。打开农奴制这一封建基础的顽固镣铐，现代国家的政府模型在一系列的改革中建立起来。只不过，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沙皇专制作为封建统治最后的堡垒，利用改革来巩固传统的皇权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在俄国逐渐确立的社会政治体系具有西方民主的外壳，实质充满封建的落后性。

农奴制废除后，需要在贵族、被解放的农奴和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与地方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沙皇政府在制定废除农民依附关系法令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管理地方经济事务的机构改革。有关省和县地方自治机构的法令草案在1864年1月1日获得通过，决定在省和县设立地方自治会议和它的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

根据法令，省和县地方自治会的产生实行选举制，代表资格既按财产划分又有等级差别，乡村土地贵族、商人和小产业所有者、村社农民构成三个选民大会。拥有200俄亩以上土地、不动产1.5万卢布或年收入6000卢布的地主贵族为第一选举团；年收入6000卢布以上的工商业者及有不动产500—2000卢布的居民组成第二选举团，在各行政区进行直接选举。第三选举团主要由农民组成，经过村社、乡选举，再选出地方自治会议代表。县地方自治会议按照每6名选1名的比例选举出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贵族团体的领袖、省行政机关首脑和宗教代表也参加省地方自治会议。省和县地方自治会三年选举一次，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时间不晚于当年的10月1日，会期不超过10天。它的执行机构县自治局由3—6人组成，主席由省长官认可；省自治局是7人，主席由内务部任命。自治会非实权机构，没有参政、议政权，而仅限于管理地方经济，它的决议还受到沙皇政府的监督，地方行政权力仍掌握在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手里。

1865年首先在萨马拉、莫斯科、彼得堡等欧俄19个省建立地方自治会，以后又不断扩展到34个省，包括359个行政区。根据1883年的选举情况，县自治会13197名代表，社会构成是42％贵族，38％农民，19％商人再加上城市人和牧师。省会议代表2284名，其中贵族占到81.5％，商人11.5％，农民7％。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情况的变化，贵族的私有土地在逐年下降，为了保护他们在地方的政治权利，1890年6月颁布了第二部地方自治会法令，降低了土地贵族的财产数量要求，同时限制拥有私人土地的农民参加非贵族大会的直接选举，农民代表只能由第三选举团选出，等级界限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样贵族在县会议中的比例增加到57％，省会议中增加到89.5％；农民代表则下降到31％和不到2％。

1870年颁布了《城市条例》，建立城市杜马作为城市的自治机关，实行无等级选举，由纳税人按纳税额分三个选举会，每个选举会选出全市代表的三分之一，城市杜马受参政院直接管辖。

地方自治会经费主要来源于三种税收：乡村土地和森林；工商业的不动产；商业和行会的许可证，土地税在自治会预算中占了一半以上。政府的补贴是有限的，并时时对地方的税收权加以限制。

自治会最初主要是管理农民事务，修筑道路和提供邮政服务，到了19世纪80—90年代，它在地方教育和医疗中的作用才发挥出来。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预算不断增加，自治会和政府也意识到文盲对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提高的不利影响，改变了过去对公共教育的态度，在各省建立永久的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局，为兴建学校提供专项贷款；政府还增加了对自治会的补贴，从最初的5％提高到20％多。自治会还与村社达成协议，他们派出教师，村社提供校舍，负担教师工资和学校的日常开支，自治会成为民间办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贵族对地方自治会的控制决定了它与沙皇政权的政治关系，但是越来越多的有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受雇于地方自治会，他们不仅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而且他们思想上的激进加强了自治会中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这些被称为“第三种分子”的人包括教师、医生、兽医、农学家、统计学家等，据估计到1908年有7万人左右，受聘的教师在2.5万多所乡村学校教书，医生从1870年的613人增到1910年的3000多人，许多农学家和土地调查员通过统计分析，出版了大量研究俄国农民经济发展的资料和著作。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自治会里的政治力量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仅是对经济事务的管理，而要求有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自治会逐渐发展为一些自由派争取立宪斗争的场所。

在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时期，司法制度的改革是最有现代意识和进步意义的。促成这项改革的是一些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贵族，针对法院审判中存在的腐败和拖拉现象，他们提出要依据最先进的欧洲国家的司法模式，在俄国确立司法的独立性。制定改革基本原则的工作在司法官员谢·扎鲁德尼领导下完成，他把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集中到国家大法院，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草案，经过国务会议讨论后，在1864年11月14日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

司法制度的重大改变是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司法人员不受行政任免，法官必须是法律系毕业，由皇帝任命或由司法部长推荐，采取高薪制、终身任职。设三级法院，一级法院为巡回法院，处理民事和犯罪案件，小的案件由治安法官在地方法庭审判，这包括刑期少于一年，罚款不超过300卢布的案件，减少过去由于繁琐的法院体系造成案件拖延的现象。治安法官由地方自治会议选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治安法官由城市会议选出。二级是受理上诉法院，管辖几个区的法院，做出最后判决；参政院是终审法庭。

在诉讼程序上实行有陪审员参加的公开诉讼，这是法院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开放。同时确立律师制，在法庭上进行口头辩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状和其他书面证据的使用。辩护律师必须受过高等司法教育，并且是有五年实践经验的专职律师。19世纪60年代有许多大学生选读法律系，说明这一改革在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制度的西方化只是俄国法律外壳的转变，法律的实质还没有根本变化，特别是在拥有80％以上人口的农村，村社制度的存在成为防止农民分化的保护伞，妨碍了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在农民意识中，拥有自己土地的观念仍建立在“我劳动即归我所有”上，类似西方的以个人为实体的法律地位，并没有确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需要进一步变革的原因。

二、帝国疆界的扩张

西方对于俄国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个模本，更主要是它取得的经济成就，特别是它对殖民地的掠夺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源泉，这同样吸引着俄国。与西方飘洋过海的殖民扩张不同，俄国人被称为“陆地航行者”。最典型的就是16世纪末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借助于纵横交错的河道和比土著人先进的物质文明，俄国人穿越每平方公里不足1人的西伯利亚，到达它东部最大的河流——勒拿河。西伯利亚为俄国提供了珍贵皮毛，其收入占国库税收的10％—30％，但由于令人惧怕的寒冷气候，西伯利亚没能具有美国边疆开拓那样的经济利益，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人口才达到900万。

不过，俄国也有过海外探险，分割亚美大陆的白令海峡，就是以俄国雇佣的丹麦航海家白令船长命名。18世纪，俄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欧洲大陆寻找出海口，与此同时，1741年，一支探险队到达阿拉斯加，发现了阿留申群岛丰富的毛皮资源。之后，俄国商船队不断涌来，在这里展开竞争，阿留申群岛的众多岛屿都被勘察过，俄国人大肆捕杀岛上的海豹等动物。1784年，俄国商人舍列霍夫在阿拉斯加建立俄国人居留地——科迪亚克城。1799年“俄国美洲公司”成立，它享有特权为俄国在北美开拓新的殖民地。1812年，俄国还在加利福尼亚取得一个立足点——罗斯要塞。但是，俄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受农奴制的制约，俄国没有大批的自由民到新的地区拓荒，建立自给自足的殖民地。而且俄国商人的主要精力在于向当地土著居民勒索毛皮，这种短视只能导致资源的匮乏和税收的日益减少。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在北太平洋的争夺，使得俄国在美洲这些没有坚固防御的基地成了一个负担。1867年，俄国政府把它在海外最大的属地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及周围的岛屿，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美国人称此为明智之举，因为他们占了大便宜，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分钱。

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对北美的争夺，没能成为海上强国，而它作为陆上强国的地位在对亚洲持续的殖民扩张中实现了。17世纪中期，俄国东扩势力企图南下到黑龙江流域时，曾遭到中国强有力的抵抗。根据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它的势力暂时被挡在外兴安岭，但它东进的脚步一直走到亚洲大陆的最顶端，在1731年左右征服了勘察加。过了一个多世纪，俄国基本稳定了西部边界后，再次觊觎远东。19世纪中期，俄国利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攻击、国势削弱之时，卷土重来。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侵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中国丧失了东北最大河流的出海口，而且在争夺远东利益上占有非常有利的地位。19世纪末，俄国势力的南下和日本对亚洲大陆的野心相碰撞。1895年，日本通过中日《马关条约》要占中国的辽东半岛。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谢·尤·维特认为，“对俄国最有利的是，应该以强大而不好动的中国作为自己的邻国”，不能让日本获得辽东半岛作为扩张它在中国势力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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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俄国串通德国和法国上演了一幕三国逼日还“辽”，中国不得不以巨额赔款代替领土割让，为此中国以关税为担保向西方借款，西方借机扩大了对中国的金融渗透。而俄国得到更直接的实惠，它以保持了中国领土完整居功，通过与清政府的密约，得以把已修到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直穿中国东北北部，通到俄国在远东的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俄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力量虽然都集中在欧洲，但它在远东也获取了最大的利益，直到日俄战争的爆发。

19世纪，俄国在亚洲最大的殖民活动是对中亚的征服。中亚对俄国来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传说阿姆河一带有金矿，俄国想效仿英国的印度之行，到这里实现寻金之梦，而中亚的封建王国内无休止的战争使俄国感到有机可乘。18世纪，俄国对中亚几次远征冒险都以悲惨的结局告终，它只能集中力量在地广人稀的哈萨克草原扩展势力。生活在草原上的是以游牧为主的哈萨克族人，形成了大、中、小三个帐汗国。俄国在草原边上的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建起要塞，由哥萨克人驻守，一步步扩大势力。18世纪30年代，小帐汗和中帐汗国寻求保护，先后在名义上承认俄国为其宗主国。1822年，俄国起草了一部哈萨克法典，中帐汗的可汗被废除，它拥有50万人口的领土纳入俄国的行政管理；不久，小帐汗国也完全丧失主权，哈萨克人想要恢复独立的多次起义遭到镇压。俄国人夺取这块草原后，它与中亚本土的距离拉近了。1847年，俄国与大帐汗结成同盟，1854年建凡尔诺堡（即今天的阿拉木图），已然形成对中亚的包围之势，只是由于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的征服行动推迟了十年。

中亚地处沙漠地带，依傍河流和以绿洲为中心，建立起了基发、布哈拉和浩罕三个封建王国。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三个汗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十分落后，民族成分也十分复杂。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是以历史名城布哈拉和萨马尔罕为中心的布哈拉汗国，人口约250万，一半是乌兹别克人，其他是塔吉克和土库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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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罕位于锡尔河以东，与中国的新疆接壤，人口300万，主要民族是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它的都城塔什干是中亚最大的城市，拥有10万居民。最小的汗国基发位于咸海南面，人口约75万，包括卡拉—卡尔巴克人、土库曼人等。

中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在一些河谷和绿洲有粮食、棉花、蔬菜和水果的种植业。俄国与中亚的贸易在它的势力到达这里之前是非常有限的，而俄国资本主义扩张式的发展，是不会轻易放过这几个弱小国家的，正如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的所为。19世纪60年代，俄国沿着锡尔河向南推进，开始对浩罕的征服。人数众多的穆斯林防卫军队抵挡不住俄国的军队，1865年俄国军队占领了塔什干，浩罕根据1868年和约沦为俄国的保护国。布哈拉意识到俄国对自己的威胁，拘留了俄国人派驻布哈拉的使团，并袭击俄国军队的运输线。俄国军队又反过来打布哈拉，在1868年以3000多人的兵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萨马尔罕，之后签订的和约割让了布哈拉大部分土地，其余部分沦为保护国。基发这个受贫瘠的沙漠保护的汗国也在1873年陷入与布哈拉同样的地位。八年后，俄国镇压了浩罕的一次反抗起义，完全吞并了浩罕汗国。三个汗国被占领部分归新建的省份土耳其斯坦管理，指挥俄军作战的考夫曼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1881—1885年，俄国又征服了卡拉库姆沙漠以南的土库曼地区，基本完成了它对中亚的征服。

俄国在中亚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在经济上让这一地区为俄国中心区的经济发展服务。由于俄国和波兰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带动了中亚地区棉花种植的增加，1884年引种美国棉花后，产量进一步扩大。到1914年俄国工业对棉花进口的依赖从96％降低到47.8％，其余都由中亚供应，中亚的植棉区从1886年的1.32万公顷发展到59.72万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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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受植棉业发展的影响，中亚的粮食种植减少，从粮食自足沦为依赖从俄国的进口，俄国其他工业品也在这里找到理想的倾销市场。另一个焦点问题是土地，俄国人来到哈萨克草原后，不断侵占所谓的“剩余”土地，为新到的俄国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上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征用，造成穆斯林贫民百姓的饥荒，民族矛盾加剧。

在文化上，穆斯林教徒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是新的文明冲击了原来的部落文明，俄国人带来了现代的文化，在中亚建立起的学校进行的完全是俄罗斯式的教育，讲授的是俄国的历史，这种把自己的文字和历史强加到异族身上的同化政策是俄国作为殖民统治者经常采用的。不过，来到偏远地区的大多是贫苦的俄罗斯农民，他们所受的压迫在新的土地上并没有改变，他们与当地民族的融合也是非常自然的。

19世纪末，俄国持续上百年的殖民扩张结束了，它不仅大大超越了10世纪时俄国的欧洲疆界，而且向东扩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面积居世界第一的大帝国。在千百万非斯拉夫族人广袤的土地上，俄帝国的殖民主义性质有了更深刻的体现，它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和这种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基础上。

三、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政策

俄国的殖民扩张，与西方海外扩张相比，没有为其工业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工业革命的滞后。18世纪后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俄国商人的目光更转向农业，认为小麦是最有利的商品，俄国应该成为“欧洲的谷仓”，这就减缓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一般认为，俄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正是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的时期，手工劳动向机器大生产的转变主要集中在棉纺织、制糖和造纸业等资本聚集的产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农奴制在俄国的存在，制约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基本要素，即自由劳动力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这使得俄国工业化的步伐又大大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

农奴制瓦解前后，俄国社会经济的双重矛盾：工厂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以及自由劳动力的竞争，特别突出。俄国著名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1869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描写的正是这样的画面，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受赋税的盘剥，消费水平极其低下；而依赖土地无法维持生活和缴纳捐税的农民走向城市，却很难找到工作，有时是“230人中只有一人能在工厂里找到工作”
 
[4]

 。我们在俄国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贫困，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造成的尖锐矛盾。

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旧制度的冲突，加速了农奴制的瓦解，反过来，农奴制的废除使得工业革命聚积的能量释放出来，以机器代替手工生产的方式扩展到煤炭和冶金等其他行业，产品的数量也不断增加。1879年，纺织业包括丝织品54.8％的产品是机器制造，棉纺织业机械化水平较高，达到96.3％，金属制造业产品的86.3％和制糖业85.1％的产品由机器制造。
 
[5]



俄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下半期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由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加快，其经济水平达到了帝国时代的顶峰。当时担任国家财政大臣的是谢·尤·维特，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他使财政大臣这一角色的重要作用大大高于大臣会议（内阁）主席，因而有人把这个时期俄国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称为维特体制。

С.Ю.维特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敖德萨的一所大学学习数学，毕业后他到西南铁路公司任职。1887年，西南铁路公司的经理维什涅格拉茨基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很欣赏维特的才干，受他的提携1889年维特升任财政部下设的铁路部门的总监。1892年，维特担任交通大臣，同年8月，在维什涅格拉茨基去世后出任财政大臣，维特所拥有的高等教育的背景和实际工作经验成为他发挥才干的基础。有关维特的经济思想，人们认为他受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李斯特的影响，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其19世纪初的著作里总结了英、法、德等国在工业化中的经验，强调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政府鼓励工业化的重要作用。俄国社会的现实，即专制制度的统治也使维特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

有了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经历，维特把铁路建设作为一个主要措施，通过国家建设和国家对私人资本的资助，促进铁路的发展。1860年时，俄国的铁路只有1600多公里，而1890—1913年铁路网已由3万公里增加到7万多公里。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9311公里，欧俄铁路网扩展到了亚洲。铁路建设带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一些钢铁工厂的生存主要接受政府的定货，到19世纪末，铁路建设用的钢铁80％由俄国自己生产。铁路网的建成同时还便利了向东部的移民。

19世纪后期，关税政策是刺激国内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手段。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政府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推行高关税政策，提高关税30％—50％，之后，又相继取消了用于机器制造业的进口铁、欧洲原煤、原棉的免税权。维特继承了前任的政策，采取保护性的关税税率，在应对德国对俄国出口商品的高关税政策时，维特采取强硬态度，与德国展开贸易战，1894年终于签订两国互惠商约。到1899年，俄国关税收入达2.19亿卢布，占政府收入的13.5％。高关税政策同样保护了民族工业的成长，南俄5个最大的炼铁厂南俄第聂伯铁厂、俄—比冶金公司等就是在此期间建立，它们生产南俄50％的生铁，占全帝国产量的25％。

关税壁垒的建立，并未阻塞金融市场。1897年，俄国推行金本位制，鼓励欧洲投资者。19世纪80—90年代，巴黎交易所的所有欧洲资本大都投到俄国的公债上面，外资股份的比例从1880年的17％提高1900年的45％，大部分集中在银行、政府信贷和大的企业上。

19世纪末，俄国工业的发展还得利于现代财政税收体制的建立。1863年废除包税制以后，取消了贵族和商人征收贡品的权利，中央政府有效地掌握了对税收的垄断。国家预算和财政收支由财政部统一审理掌管。同时，在各省建立国家监督局，检查地方机构的收支状况。在有村社存在的农村，村社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承担向每个农户收税的义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财政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1883—1887年在欧俄，1899年在西伯利亚政府最终取消了人头税，消灭了纳税与非纳税阶级的区别。1894年，国家又垄断酒的专卖权，代替过去酒的消费税制；烟、煤油、糖以及火柴税都有提高。1890—1913年间，间接税和消费税的收入增长了3倍，增强了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表明工商业的发展日益取得的重要经济地位。

不过，工业发展的资金仍然十分依赖农业谷物的出口。1910年，俄国粮食出口达1387.6万吨，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半。

农业仍是俄国经济的主体，但是维特体制注重的是工业和财政的改革，显然相对忽视了农业。当他认识到农业经济的落后，特别是农村公社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时，他改变了过去赞成村社制度的看法，向沙皇提交了一份改革提案。但由于他的金融、财政政策招致土地贵族的不满，他没能继续自己的使命，1903年8月他被免去财政大臣的职务，担任大臣委员会会议主席。对农村的改革，在1905年革命之后由斯托雷平开始，这在俄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重要的一篇。

П.А.斯托雷平（1862—1911年）出身在一个旧贵族家庭。1885年从圣彼得堡毕业后，到国家土地部下属的统计局工作，1889年他被派往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科沃诺省做一个区的行政长官，以后十几年不断升迁，仕途通达。而他的真正出名却是在1905年革命期间，因镇压罢工和起义者有功，得到沙皇的赏识。1906年4月他担任了格列姆金内阁的内务部长，两个月后取代了格列姆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06年8月，发生了一起针对斯托雷平的爆炸事件，政府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为残暴，所有死刑在24小时内执行，在历史上留下了“斯托雷平领带”的恶称。

斯托雷平的个人品质实在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因而对他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是褒贬不一。从客观上看，斯托雷平的改革实质是对旧的村社制度的挑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村社本身的经济关系已经削弱，它对税收的连带责任被废除。1893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土地的重分期最少也要12年，并且禁止局部分配。1905年，终止了农奴制改革中的土地赔偿金。对于村社地位的下降，支持它的人仍然相信，它是防止农民贫困化，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斯托雷平则认为，村社的现状不仅不能帮助弱者，反而削弱了强者。实际上，在斯托雷平上台前，土地改革已有了些准备，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新成立了农业部，由农学家、土地调查员和其他专家对土地问题做了不少考察，斯托雷平所做的就是推行改革措施。1906年11月9日颁布了关于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的补充规定，并在1910年成为正式法律。

他的改革意在取消村社对农民土地使用的分配权，和对农民定居权的控制。具体措施是建立农民土地银行，为富裕农民购买土地和建立独立农场提供贷款。允许农民退出村社，迁移到别处定居。银行土地基金的来源，一是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可出卖，二是贵族的地产委托银行出卖。

根据统计，1907年到1915年在欧俄的47个省，约有236万多农户进行了土地重组，涉及2024万多俄亩（1俄亩=1.09公顷）的土地，分到土地的农户和被分的土地占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9％和14.5％。农民银行的土地基金到1917年1月有674.9万多俄亩土地，其中484万多俄亩土地购自土地主，125万俄亩由国家行政转入，64万俄亩土地来自破产农民，其中有的土地是从土地银行购买却因经营不下去而破产的。

改革允许农民卖掉分配的土地，鼓励贫困的农民从中心省份移民到边疆。在1906年到1916年期间，有307.9万多移民被安置到西伯利亚、中亚和边疆省份。但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摆脱不掉的受奴役的地位，移民中有近20％重新返乡，他们受到原来村社的歧视，生活境遇十分糟糕。

斯托雷平的改革效果一直是有争论的。有人以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特别是俄国在一战前粮食生产水平的大幅提高肯定改革成绩。也有人认为，改革期间农民骚动增加，反映了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还有1911年爆发的大饥荒，席卷了俄国主要农业区，从而证明改革是失败的。

但是，谁都不否认斯托雷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使农村产生阶级分化，兴起了富农阶级，他们有的成为庄园贵族的债权人，虽然受到贵族的嘲讽，却是惟一口袋装满了钱的人。农村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非常缓慢，列宁评价说，斯托雷平改革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是沙皇专制统治在资本主义沿着“普鲁士”道路发展所能采取的第二个也是最后的一步。

工业化带动城市的发展，只是城市化的水平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根据社会史学家对19世纪末俄国社会状况的研究，1897年，俄国大约有932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的有17个城市，其中12个在俄罗斯本土以外，即俄国吞并的波兰的一些省份，波罗的海沿岸和乌克兰。彼得堡和莫斯科是俄罗斯本土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彼得堡的人口从1860年的50万增加到1890年的100万。莫斯科1860年人口45万，1890年是90万，1912年达到150万。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城市人口中40％左右是工匠、熟练手工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典型的工人属于季节打工者，在夏季一些工厂关门，让工人回家夏收，农闲时再复工。与现代工人不同，他们很少与自己家人生活在城市公寓里，大多住在私人出租的房屋，或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很大。

20世纪初，俄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1913年谷物产量最高达7460万吨，位于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煤3500万吨，钢产量425万吨。它的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物力及自然资源都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以人均产值计算，俄国则大大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19世纪末，俄国人均铁的产量是英、德的8％和13％；煤只有2％—4％；纺织品占到10％和36％；人均收入分别是这两个国家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更体现在俄国国内不同阶层的极贫和极富的矛盾中。根据1897年的调查，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有6300万人，其中80％居住在农村。另一方面，俄国的大贵族经常出没于西欧上流社会，是西方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俄国沙皇更是世界头号的亿万富翁。政府在干预经济的同时，国有经济的增长超过私人经济，占有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俄国又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俄国工业化进程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沙皇专制的长期统治，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资产阶级本身成熟较晚，国家仍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角。例如在铁路所有权中，政府常常从私人手上买回而不是出让所有权，70％的铁路为国家所有。俄国的国家银行也是由财政部直接控制和操作。华俄道胜银行成立时，没有股本的沙皇政府却向银行派出董事长和董事，之后又通过认购该行发行的全部股票，而成为拥有53％股份的最大股东。俄国工业化的国家集权性质，可以说是俄国迈入现代世界，社会阶层不稳定，社会矛盾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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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社会思潮

一、民粹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9世纪60年代，正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高涨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并不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特别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制约，俄国资产阶级不可能担当起与西方资产阶级同样的角色，来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举民主革命旗帜的是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在《钟声》和《现代人》杂志上揭露农奴制改革的虚伪性，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农民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1862年由革命家建立的秘密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就是反映了农民对土地和自由的基本要求。他们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俄国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的小说《父与子》最先塑造了这种“新人”的形象，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具有坚强的性格、能言善辩，在政治上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提倡实用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篇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的小说《怎么办》，描写了一批“新人”的典型，他们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防止道德堕落和精神贫困化的理想生活。“新人”的出现，标志着在俄国社会思想界平民知识分子逐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这些出身于公务员、小市民、商人、牧师和农民家庭的平民知识分子，不满意现实的生活，他们把目光投向过去曾脱离开的民众，关注和同情广大受奴役的农民，到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个新的名词“民粹主义”开始使用，在俄语中它的词根就是“人民”。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民粹主义”延续了19世纪以来俄国思想界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俄罗斯能否开辟自己特殊的道路，而不再重复欧洲历史的所有阶段”。
 
[1]

 赫尔岑的思想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他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提出了“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只要让农民获得土地和自由，俄国就能避免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民粹主义派中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像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雅·瓦·斯捷法诺维奇、谢·尼·尤沙柯夫、瓦·巴·沃龙佐夫、尼·弗·丹尼尔逊等，在发表的文章里谈的主要就是俄国的特殊性和如何避免俄国重蹈覆辙的问题。

他们不反对发展工业，但是反对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英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赞扬的却是导致精神贫乏、把人们推向狭隘的个人主义的道路。俄国与英国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不同，俄国人无法也不要适应英国那样的经济成熟性。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使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的破产几乎是同步的，“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展，那里的工人阶级就越贫困”。因此，如果俄国一定要走欧洲所走的道路，那么，这一文明的灾难同样不可避免。瓦·巴·沃龙佐夫在《俄国资本主义命运》中还提出，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西方是一个发展过程，在俄国则是移植，是模仿。

民粹主义认为，俄国还具有某些西方已经丧失了的特点，使它不致完全陷于可悲的境地。这些特点，一是土地仍然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有权确立一种最好的土地使用方式；二是罗马所有制观念在俄国并非根深蒂固，国家可以触动所有者的基本权利；三是俄国没有一个合法的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阻碍国家采取谋求公共福利的行动。由此，俄国可以避开欧洲文明成就中的污点，发展存在于人民之中的集体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民粹派认为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人的古老的村社，在村社中没有等级差别，没有悬殊的阶级差异，具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性质，在俄国村社的基础上能够建立另一种制度。

民粹派与旧的贵族所探索的俄罗斯道路最根本的不同，是阶级利益的不同，民粹派代表和捍卫的是农民的利益，并且着手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民粹主义逐渐成为社会思潮中的主流是与它19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而且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在各种各样的民粹派主张中，一般认为它大体有三个主要派别：米·亚·巴枯宁派，主张立即发动农民暴动；彼·拉甫洛夫认为革命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坚持长期和平宣传的策略；彼·尼·特卡乔夫派认为人民不能拯救自己，主张由少数知识分子密谋夺权。

巴枯宁（1814—1876年）是与赫尔岑同时代的人，早期流亡国外，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创始人。巴枯宁在德国追随黑格尔哲学，后来被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吸引，在他看来，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方案同德国思辨哲学体系的抽象性相比，似乎很实际、很具体。19世纪40年代新黑格尔派的兴起，从辩证法中找到现实社会变化的依据。而巴枯宁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是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法，只有教育的社会。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巴枯宁的活动很是引人注目，因此在奥地利被引渡回俄国受审判。后来他在狱中曾写下《忏悔录》，被认为是他革命生涯中的污点。

19世纪60年代，经过十几年的牢狱和流放生涯后的巴枯宁选择了革命。他在1869年写了一份传单《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提出青年学生到民间去的号召。他认为青年人不是去进行一般的启蒙教育，而是唤醒受宗法制和沙皇控制的民众的革命意识，并且要求他们在人民的骚乱和暴动中“不是充当旁观者，而是成为干练有为的、随时随地勇于承受牺牲的先进分子”。
 
[2]

 他的思想成为当时俄国革命青年的行动纲领。

巴枯宁一直在国外进行宣传鼓动活动，他激烈地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和观点，号召摧毁西方的资本主义关系，同时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人类的主要敌人是国家，革命者应为争取社会革命而斗争，拒绝政治斗争。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刚刚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利的，受到马克思的尖锐批判。

另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拉甫洛夫也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与巴枯宁的直接行动的革命策略不同，拉甫洛夫认为人民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革命者的任务是到农村去宣传，使农民作好起义的准备。1868—1869年，拉甫洛夫发表了《历史信札》，在这一系列的文章里，作者表现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忏悔和自责的心理。他认为，获得知识的少数人，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命和劳动为代价的，知识分子应该到人民中去传播知识，才能证明其价值。为了尽自己的义务，走向人民，这一号召吸引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在1872—1875年间，“到民间去”的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结果却是悲剧性的。这些一心想融入人民，成为其中一员的教育者，不仅受到政府的迫害，而且得不到人民的接纳。农民痛恨地主甚于反对沙皇专制，对传统宗教的信仰使他们视宣传无神论者为异己，教育者受到围攻和殴打。如同散落在大海中的沙砾，热血青年的精力被耗尽。对农民革命性的失望，使一部分人放弃了鼓动宣传，从事务实的工作，而民粹派本身也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民意党是转向政治斗争和恐怖活动的激进分子，他们脱离了原来视为上帝的人民，去做殉道者和英雄，结果同样是悲剧性的。1881年，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执行刺杀的民意党人遭受毁灭性打击。

19世纪末俄国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也否定了民粹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寻求解救俄国的道路，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革命民粹主义由于严重的思想危机，逐渐演化成放弃革命斗争，主张与沙皇制度妥协，代表富农利益的自由主义流派。

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在西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价值规律的研究，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被认为是把空想转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对于追求走不同于西方发展道路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有着很大的启发。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有着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它自身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危机时，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普列汉诺夫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俄国19世纪末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宣传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和组织俄国新型政治组织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出生在沃罗涅什省一个小地主家庭。1874年他受进步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放弃了军事学校的学习，不愿再像当时青年时兴的那样在军界追求功名。他转到彼得堡矿业学院，在这里结识了进行秘密活动的一些著名民粹派，并且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这个时期，他完全接受了民粹派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倒退。他在1879年发表在《土地和自由》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说，“如果西方的村社不是过早地解体的话，那里的社会主义将完全是另一种发展过程”。而共同占有土地不像私人占有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本身不带有导致自身灭亡的因素。他认为，在俄国受到资本主义排挤的土地村社，是建立在更为高级原则之上的合作制形式。民粹派分裂后，他担任了土地平分社的领袖，提出农民对土地平分的期望，号召农民向皇权请愿。1880年，普列汉诺夫被迫流亡国外，侨居瑞士日内瓦。当民粹派的恐怖活动失败后，青年一代年轻生命的无谓牺牲并不能真正拯救俄国，这使普列汉诺夫深感痛惜，他离开了民粹派的组织。

在国外，普列汉诺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和西方工人运动，重新认识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这是《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他还委托著名的活动家查苏里奇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的俄文译本代写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借这个机会回答了俄国社会革命家一直关心的，即俄国的村社制度和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序言里，他们谈到“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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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世界革命，这也成为后来人们争论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里奇等人共同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宣传和培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工作。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和1885年分别写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分歧》，批评了民粹主义，确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通过农民革命不可能立即转变成俄国社会主义。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无产阶级成为摧毁沙皇统治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一些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用马克思主义重新分析俄国经济的发展，在各地成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一些著名人物像尤·马尔托夫、弗拉基米尔·列宁、彼·司徒卢威等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是民粹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仍有很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主要是与这些不同的反社会进步的思潮做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列宁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列宁（1870—1924年）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就参加了学生运动，遭到逮捕和流放，他的哥哥也因参加民意党的暗杀活动被沙皇政府绞死。1893年，他到了彼得堡，为筹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工作。

1894年，列宁在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辩论时，非常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民粹派的理论进行了批驳，这就是列宁早期著名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针对民粹派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宿命论，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列宁指出，当民粹派还在争论“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些主观问题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根据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做出回答：“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列宁说：“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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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的社会主义者关于人民生活的特殊方式、人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偶然性不过是幻想。后来，列宁在监禁和流放中还通过大量阅读书籍和收集材料，在1899年发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了俄国经济发展规律，阐明未来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在对民粹主义思想斗争中，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了共识，但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上，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策略上，是有分歧的。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派主张合法的斗争，获取合法的地位。司徒卢威（1870—1944年）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1894年出版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批判》，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轰动。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司徒卢威把资本主义看做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利因素，认为社会改革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因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的理论遭到列宁的批判，认为这种放弃暴力革命，走社会发展的渐进式的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的确，“合法马克思主义”派没有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1905年革命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转向唯心主义的立场，司徒卢威则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代言人。

另一派被称为“经济主义”派，主张俄国的无产阶级应该以经济斗争取代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关注工人每日的需要，就能团结工人群众，最终实现政治改革。“经济主义”的产生是俄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映。

19世纪末，俄国步入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政治上的反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自由化的趋势是相背的。正是由于政治上的这股逆流，制约了俄国资产阶级对国家管理权利的参与，阻碍了它作为政治力量的成长。相反，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增加，他们采取罢工、示威等自发的斗争形式，争取工作条件和生存环境的改善。1897年，一项工厂法获得通过，其中包含了限制童工、保障工人生产安全等内容，一些工厂还争取到工作日限制在11个小时的权利。这个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劳资纠纷主要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解决，特别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发展促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产生，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了全面的修正，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宣传同资产阶级的妥协。

俄国经济学派的理论与修正主义是一致的，并且强调由于俄国是沙皇专制统治，工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得政治改革极其困难，他们期待工人的政治意识在立宪而不是革命过程中自发地提高。“经济主义”是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的一种主要政治倾向，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造成的。

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基辅《工人报》及崩得的九名代表在明斯克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司徒卢威撰写的《宣言》，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的主要任务。但不久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沙皇政府逮捕，组织工作无法运转。

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后到了国外，同年12月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办了《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还有尤·奥·马尔托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和维·伊·查苏里奇，《火星报》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02年，列宁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与经济派的观点进行了论战，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经济派产生的根源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在这一系列思想斗争中，列宁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后又转移至伦敦，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各地和《火星报》编辑部的43名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高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议在党的章程和建党原则上发生了分裂，列宁坚持的是，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必须是有组织的，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形成思想统一，党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由于意见的分歧，在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形成了支持列宁意见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少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后来发展为两个独立的政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讲求团结、纪律和组织，在未来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它的力量。

三、俄罗斯思想中的宗教哲学

除了从社会革命性质探索俄罗斯发展道路以外，还有宗教性质的俄罗斯思想，而这种思想并非完全像人们常常以为的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物。俄罗斯学者М.马斯林在他主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前言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注释。他说，“不必否认，从中世纪时代起，宗教救世主说就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特征”。由于罗斯位于东西方之间和它对东方游牧民族怀有的“特殊的反抗情绪”，“罗斯仿佛注定要扮演欧洲保卫者的救世主的角色”。当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衰落后，罗斯成为东正教传统的维护者，“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学说，体现着“不仅要对俄罗斯人民而且要对整个正教世界进行总体的、集体的宗教和历史的拯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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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俄罗斯思想的先驱是以И.В.基列耶夫斯基和А.С.霍米雅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的思想家。基列耶夫斯基提出了发展基督教世界观的任务，他相信，“通过把各种精神力量结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就能获得进行神秘直觉和直观的能力”，使人通达关于上帝及世界关系的超理性的真理。由于俄罗斯性格中的整体性观念，“它将把握欧洲文明的各个方面并将成为欧洲的领袖”
 
[6]

 。作为基列耶夫斯基思想的继承人，霍米雅科夫同样提出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世界文明活动的中心的观点。他认为罗马天主教是有统一而没有自由，新教是有自由没有统一，只有俄罗斯文化中包含的“聚议性”原则或村社性原则使得合理性和整体性的理想得以复生，统一性与自由在爱上帝及其真理和爱上帝者之间互爱的基础上结合。他认为俄罗斯人民有着特殊的责任，所追求的不是成为最富有或最强大的国家，而是成为“所有人类社会中最基督教化的社会”。斯拉夫派提出了有关俄罗斯思想的宗教思考，但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这个任务后来由俄国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完成，他被看做是创立独特哲学体系的第一个俄国思想家。

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是俄国著名史学家С.索洛维约夫之子，187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系，后在莫斯科神学院读书。1874年他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省了他少年时代不信上帝而产生的宗教危机，笃信基督教学说对问题的解答。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完整知识的哲学原理》（1877年）、《神人类讲座》、1880年的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俄国与普世教会》和《爱的意义》等。他致力于创立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其主要特点是本体主义，强调人认识和实现真理的能力。和尼采提出的“超人”概念相似，索洛维约夫也把一个“神人”放在现实人之后，神人既是个体又是包罗万象的有生命之物，是善、真、美的统一。他提出的世界发展的五个阶段：矿物王国、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人类王国和神王国。索洛维约夫寄希望于借助神权政治，即建立在基督教观念上的正义国家和正义社会，来改造人类，实现世界发展的终极神之王国。

索洛维约夫除了阐述他的宗教观，对民族问题也特别关注。他认为俄国人民具有把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能力，期望俄罗斯能够第一个为自由神权政治奠定基础。在这一点上，索洛维约夫并非回到老一代斯拉夫主义的立场，相反，他批判斯拉夫主义者对过去的理想化，反对崇拜自己的民族，把本民族看成是宇宙真理的最优秀的体现者。他提出每个民族都应推行基督教政治，宣传的是宗教——普遍主义学说。

索洛维约夫发展的基督教世界观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带来了俄罗斯思想的复兴，是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在知识层面的另一种反映。这个时期为宗教哲学所吸引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有名的像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巴维尔·弗罗连斯基、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尼古拉·奥努弗利耶维奇·洛斯基。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在思想历程上，发生过从信仰马克思主义到新康德主义的转变，就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社会自然的进化，反对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当社会发生激烈冲突，即在1905年革命以后，他们又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怯懦，希望找到一种超脱现实的解决办法，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契合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追求。

1909年《路标》文集出版，收录了Н.别尔嘉耶夫、С.布尔加科夫、М.赫尔申宗、А.伊斯柯耶夫、В.基斯嘉柯夫斯基、П.司徒卢威和С.弗兰克等人的7篇文章，从知识分子的道德体系、自我意识、法律观念等多个层面重新审视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反映出1905年革命失败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冲击。布尔加科夫在他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一文里，把这视作革命历史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判决，是知识分子具有的英雄主义情结的破灭。他们提出政治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危机，知识分子应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路标》文集的作者们反思的结果是对19世纪下半期以来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的发展做出了全面否定，对知识分子的道德信条提出了批判，认为民粹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创造和民族精神文化上没有做出任何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欧洲式的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民粹主义。别尔嘉耶夫在“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里声称，对“民众”——间或是农民、间或是无产者的膜拜是社会功利主义，需要哲学净化之火，寻求抛弃一切动机的真理。而在弗兰克的文章“虚无主义的伦理学”里，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真理被称为宗教的人道主义。

宗教哲学派对俄国19世纪下半期思想发展史所作的悲情批判，并不是解决精神危机的良方，因为他们信奉的宗教哲学本身没有为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所接受，面对处在激烈变革中的俄国社会，任何纯粹的、无动机的真理找不到它的知音，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被称为“路标派”的哲学家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仍通过各种协会和杂志活动，宣传文化源于宗教和神学的唯心史观，直到1922年，苏维埃政府为夺取思想文化阵地，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人被驱逐出境。他们有的在国外继续从事宗教哲学的研究，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别尔嘉耶夫在他逝世前两年完成了《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基本问题》，对俄罗斯的国民精神进行了宏观思考，它所含有的深刻内涵，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

在俄罗斯，对宗教哲学派的重新认识只是近十年的事情，这代人的书籍重新出版，反响很大。但这并不说明它在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什么革命性的意义，现在也很难说它的复兴，不过是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image: ]


18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




 [1]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2页。


 [2]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2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版，第231页。


 [4]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7页。


 [5]
 М.马斯林：“对俄罗斯的巨大无知”，载《哲学译丛》1997年第2期，第23页。


 [6]
 Н.О.洛斯基：《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6页。


第十九章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科学与文化

一、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文学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它栩栩如生地表现的，就是对人有意义的现实生活；它所探索和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社会问题、是个人和社会环境的冲突和斗争；它的主题不仅是揭露现实中的丑恶，同时树立道德和社会的典范，这就是充满理想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俄罗斯文学。它以一批世界知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人为代表，创造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平民医生家庭。由于对文学的偏爱，他放弃了工程局绘图处的工作，从事专业文学创作。1845年他写的中篇小说《穷人》被涅克拉索夫收编在《彼得堡文集》中。书中他对卑微的公务员的描写，被认为是小人物的典型形象。这种小人物因为卑微而不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对上司的恩赐表现得无地自容和自惭形秽。特别是对公务员吻上司的手那一刻的描写，别林斯基评价说，“这已经不是对一个可怜人的怜悯，而是毛骨悚然的可怕场面”，并称赞它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是俄国文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判死刑，后改为苦役，流放西伯利亚，直到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

曲折的人生经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思考和社会的观察，有着独特的视角，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更加纯熟。他认为，现实主义不是对事物本质的一般描述，而是刻画人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艺术家的思想深度应该高于自己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他的小说《罪与罚》（1866）、《白痴》（1868）以及他的巨著《卡拉佐夫兄弟》，深刻地表现出他对人物心理状态的精辟分析，文字的画面感极其强烈。他对人物思想情绪的把握，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境地，被认为是现代意识流的开创者。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作为世界闻名的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以其熟练的描述技巧，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才能，把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向顶峰。他出生的古老贵族的家庭背景，和处在农奴制变革中的庄园生活是他创作的主要来源。因而他的作品的主角是他最了解的乡村贵族和乡村农民。1852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童年》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已经反映出他在文学写作上的天赋。接着他写了《少年》和《青年》，由此构成他自传体小说的三部曲。1851—1854年他在高加索服兵役的经历，丰富了他对军官和士兵生活的了解，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863—1869年他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史诗般的伟大作品，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抵御拿破仑入侵战争中的英雄主义气概。书中描述了波洛金诺战役的恢宏场面，还有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出场，俄皇、外交官，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和拿破仑两个对立的形象，贵族、中产阶级、军官和士兵、农民。呈现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个集体单位，而是一个个有生命的人，在群众喧闹的场面中，你感受到的是英雄的号召力。这部小说为托尔斯泰带来极大的声誉，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1873—1877年，托尔斯泰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俄国社会生活的激烈变革使托尔斯泰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满足于自己得到的声誉和富足的生活，开始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作者内心的矛盾，体现在小说主人公对生活的探索和新旧道德的冲突中。小说的主调是悲观主义的，作者找不到矛盾的解决办法，只能给人物以悲剧性的结果。托尔斯泰的创作不仅是天才的，而且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的“新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当代欧洲文学没有一部类似的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这部作品就其主题来说已经是某种我们自己的、最亲切的东西。”对书中表现的罪孽和犯罪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欧洲文明用法律解决的办法既盲目，又缺乏人道，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不可能有最后的评判者，只有托尔斯泰在书的前面题词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托尔斯泰在文学上深刻的表现力，向欧洲展示了俄罗斯思想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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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于1899年。这时他的人生观完全转向劳动人民，对贵族寄生虫般的生活进行了谴责，对下层人民寄予深刻的同情。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卡秋莎从“堕落”经过炼狱般的“复活”，她的命运已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贵族的忏悔对她也变得毫无意义。有关女主人公的命运，托尔斯泰曾说：“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这就是卡秋莎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有嫁给贵族聂赫留道夫，而是选择了流放生活的原因。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对人生的探索，也使他在现实中做出抉择。他最后抛弃了贵族家庭生活，弃家出走，客死在异乡的一个小车站。

契诃夫（1860—1910年）是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契诃夫出生的那一年是农奴制在俄国生存的最后一年，旧制度开始瓦解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兴起，社会生活充满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家庭境遇的改变，他在读大学医学系时就开始了文学写作。1880年他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之后他显示了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一生写了470多篇小说。1884年大学毕业后，他转向更为严肃的创作活动。他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替人消愁解闷的人；他是一个负有责任，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约束的人”。从创作风格讲，他继承了果戈里的讽刺文学，用精炼的笔触把人物勾勒得具体而生动。他不是要给读者什么新的“训诫和指示”，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我们读到《万卡》、《变色龙》、《套中人》、《第六诊室》等作品，总是能从每个个体形象的鲜明描述中，体会出作者深刻的思想。他用幽默伤感的笔调写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而对那些丑陋、虚伪现象进行无情的讽刺和嘲弄。契诃夫还创作了不少剧本，像《海鸥》、《樱桃园》等有名的剧作。契诃夫以自己的典型人物和形式表现出上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那永远离去的俄国的形象。

二、音乐和绘画

俄罗斯音乐在世界乐坛上独树一帜，因为它强调民族性在音乐中的体现。19世纪中期以后，在继承格林卡音乐的传统基础上，一些非职业音乐家选择民族历史的题材，注意吸收民歌旋律，利用西方管弦乐和交响乐的技巧，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在只崇尚意大利歌剧的俄国乐坛上确立了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地位。

这个时期以巴拉基廖夫、穆索尔斯基、居伊、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和鲍罗廷五人为代表，被音乐评论家斯塔索夫称为“强力集团”，又被称为“新俄罗斯乐派”。他们各自的创作风格不同，但在作品中都注重使用人民的语言，把人民大众作为歌剧的主人公和英雄。他们的代表作有，穆索尔斯基以普希金的长诗“鲍利斯·戈东诺夫”为题材创作的4幕歌剧《鲍利斯·戈东诺夫》，1874年公演。鲍罗廷以俄罗斯史书《伊戈尔远征记》为基础，创作了他惟一的一部歌剧《伊戈尔王公》，1887年他去世时歌剧还没有写完，未完成的部分由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和他的学生格拉祖诺夫续写，1890年搬上舞台。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曾在彼得堡免费音乐学校和彼得堡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877年出版了他编纂的俄罗斯民歌100首。他创作了歌剧《伊凡雷帝》，还续完穆索尔斯基的民间音乐剧《霍凡斯基之乱》。

与“强力集团”的代表不同，П.И.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他就学于彼得堡音乐学院，是俄国音乐教育家A.鲁宾斯坦的弟子，毕业后到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他对西方音乐技巧与内涵的出色掌握，使他能够创作出丰富的具有抒情色彩的音乐作品。其中最受欢迎的有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两部著名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他对俄罗斯音乐的特别贡献是把芭蕾舞剧与交响乐有机地融合，在1875—1892年间创作出三部有影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尤其是《天鹅湖》成为世界经典之作，长演不衰。柴可夫斯基可以说是俄罗斯世界级的天才音乐家。

提到俄国的绘画艺术，说它朴实而深刻是很恰当的。与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追求民主、解放相一致，绘画艺术也在寻求现实主义的风格和个性的发展。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和莫斯科绘画雕塑学校，年轻的画家们对描绘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感兴趣，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社会题材画。像雅各比1861年发表的他的代表作《囚犯在押解途中的休息》，描绘流放途中的政治犯，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写了专文对这幅画做了评述。

在19世纪60年代，最有名的画家是В.Н.佩罗夫，曾就学于莫斯科绘画雕塑学校。他的作品多次获奖，声望很高。主要代表作是1858年获绘画竞赛一等银奖的《警察局长前来侦查》，《乡村布道》1860年获一等金奖，《复活节的乡村祈祷行列》、《在麦蒂希饮茶》等，在对乡村宗教生活的描绘中，佩罗夫的风俗画含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在这一时期，为文化名人绘制肖像画也是一种时尚，佩罗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画的肖像，注意突出人物的精神状态，画面上作家清瘦的面颊和眼睛里显现出的孤独与忧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真实写照，被认为是肖像画中的上乘之作。

受这代人的影响，1863年发生了美术学院14名竞争金质奖的学生拒绝参加绘画比赛的事件。他们认为学院指定的神话体裁无法反映竞赛者的天分和激情，表示了对传统学院作风的不满，他们离开学校，组织起自己的画社。在要求贴近现实和平民生活的呼声下，巡回展览画派成长起来，形成了朴实而深刻的创作风格，并且使绘画成为被更多人所欣赏的艺术。1870年由Г.Г.米亚索耶多夫倡议，画社的领头人И.Н.克拉姆斯科伊等人发起，在彼得堡成立巡回美术展览协会，组织画家到一些大城市举办画展。在1871—1923年间，共举办了48次画展，是19世纪下半期俄国非常有影响的艺术启蒙活动。

巡回画展派创作的大多是现实题材，尤为关注农民生活，这与19世纪70年代“到民间去”的社会运动也是相关联的。其中有Г.Г.米亚索耶多夫创作的《地方自治会的午餐》，在地方自治会午间休息的场景中，贵族们丰盛的午餐与农民代表被赶到一旁吃黑面包，形成鲜明的对比。В.М.马克西莫夫在1875年展出了他的《巫师前来参加农民婚礼》，一幅充满浓郁民间生活气息的风情画。后期他又创作了《没落》，描绘了陷入崩溃的贵族之家。И.Н.克拉姆斯科伊一位始终坚持自己是人民一分子的画家，宣传艺术的现实主义和民族性，他在1867年画的自画像被认为是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鲜活写照，《护林人》则塑造了一个意志坚强的农民典型。以城市题材为主的画家有В.Е.马科夫斯基，他的《被判罪的人》、《银行破产》和《幽会》都是很有名的作品。还有Н.А.亚罗申科反映进步青年学生的《高等女校学生》，К.А.萨维茨基表现工人劳动画面的《修复铁路》、《装卸工》和反映俄土战争的《赴战》。

巡回画展派人才济济，作品丰富，而这一派具有世界影响的，当属列宾和苏里科夫。

И.Е.列宾（1844—1930年）出生在哈尔科夫一个屯垦士兵家庭，从小喜爱绘画。1864年考入彼得堡美术学院，师从П.П.契斯恰科夫。契斯恰科夫是学院里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他反对缺乏表现力的样式化的肖像画法，主张“所有的模特都应有其独自的特征”，鼓励学生向西方的提香、伦勃朗等人的古典主义作品学习，不要沉浸在优美的沙龙绘画中。

列宾毕业后，在1873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他用三年时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众多人物的劳动姿态，展现出一群拉着重载货船的纤夫们的生动画面。列宾还到西方留学，进一步提高油画技法。1880—1883年，他创作了《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在烈日下，数百人的宗教行列中有手捧圣像的女地主、商人、穿着锦缎祭服的傲慢的祭司，通过衣着和姿态的不同显现出不同阶级和不同身份的人。列宾使用写实主义绘画技法，追求事物的本质和对象本来的面貌，色彩与强烈的光线的运用，使画面充满了生气，也使这幅画成为划时代的作品。

列宾是巡回画展派中的集大成者，创作的体裁丰富。有反映现实的风俗画，在1876年到1888年间，他对俄国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同情使他完成了系列的关于革命者主题的绘画：《押送》、《临刑前拒绝忏悔》、《不期而至》等。有为社会和文化界名流所作的上百幅肖像画，还有取材于俄国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历史画，最著名的就是1885年在彼得堡巡回展出的《伊凡雷帝杀子》，那惊恐的眼神和淋漓的鲜血揭示了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出列宾对暴力的否定。他的另一幅历史巨作是1878—1891年创作的《查波罗什人写信给苏丹王》，画面里是充满斗志，群情激昂的勇士。

与列宾同时代的伟大画家В.И.苏里科夫（1848—1916年）也是契斯恰科夫的弟子，他主要创作历史题材画。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评价苏里科夫时说，他把再现深沉而广阔的俄国古代悲剧和历史渊源看做是自己的使命。1881年创作的《近卫军行刑的早晨》使他一举成名，这幅画取材于彼得大帝镇压反叛的近卫军，行刑场面不是血腥的而是反映两种力量心理上的决斗。他的另一幅力作《女领主莫罗佐娃》以分离派的狂热信徒、皇亲莫罗佐娃为主角，她坐在板车上，一手指向天空，向围观的人说着什么，而周围的人有的漠然、有的悲哀、有的兴奋，画面给人的真实感觉就像是你站在人群之中一样。19世纪90年代，苏里科夫又创作了《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和《苏斯洛夫越过阿尔卑斯山》两幅战争历史题材画。

除了这些场面宏大的风俗画和历史画，巡回画派的风景画创作也颇受人欣赏。И.И.列维坦（1860—1900年）就是巡回画派后期卓有成就的风景画家。他继承了巡回展览画派风景画的创始人А.К.萨夫拉索夫和名家Ф.А.瓦西里耶夫、В.Д.波列诺夫的绘画风格，注意表现光线和空气，同时融入他对景物的感受和情绪。主要作品：《伏尔加河之夜》、《弗拉基米尔卡》、《墓地上空》和《湖，俄罗斯》。列维坦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他的作品有其艰辛生活所反映出的哀伤的情调，更有对周围无限美景的酷爱，俄罗斯艺术的成就不仅仅只属于一个民族。

俄国艺术的发展，还得利于一些钟情民族文化人士的鼎立支持，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就是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从1856年开始收藏俄国画家的作品，70—90年代大量购买了巡回展览画派的优秀作品，作为民族绘画的收藏，对现实主义画家给予金钱上的援助。他的画廊向公众开放，把艺术家的作品推向社会，是俄国也是欧洲著名的艺术园地。

在俄罗斯艺术界另一位权威式的人物是实业家马蒙托夫，他在自己的领地阿勃拉姆妥沃村建立了艺术中心，吸引了不少有名的画家。阿勃拉姆妥沃画派希望重现俄罗斯民族的过去，让民族美术复活。它的代表人物是В.М.瓦斯涅佐夫（1848—1926年），一个乡村神甫的儿子。他确立了这个画派描绘古朴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世界的风格。1880年，他以《伊戈尔远征记》史诗为题材，创作了颂扬民族精神的历史画《伊戈尔大公和波洛维茨人血战之后》。他还是基辅弗拉基米尔教堂壁画的主要作者，用写实手法处理了传统圣像画，要使宗教画的社会道德意义现代化，被认为是瓦斯涅佐夫最重要的作品。

1895年，在彼得堡设立了俄罗斯美术馆。壮丽的米哈依洛夫斯基宫殿成为美术馆的大楼，收集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前期，分散在埃尔米塔日、沙皇各宫殿、领地及美术研究所收藏的俄罗斯美术作品。特列恰柯夫美术馆则以巡回展览画派的巨匠们的作品为主，两者是俄罗斯最大、最有名的美术馆。

三、教育与自然科学

改革前，全俄居民有文化的平均只有6％左右，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官办教育制度和经院式的教育体系。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知识界对国民教育问题的关注。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培养有批判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新一代俄国公民。进步知识分子如医学家Н.И.彼得罗哥夫反对国民教育中的等级限制，主张普及普通教育。俄国教育学的创立者乌申斯基认为民族性是教育体系的基础，应该重视母语和本国历史的教学。

在进步的教育思想的推动下，政府于1864年颁布了《初等国民教育法》，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合办学校；建立地区学校委员会，监督教育、发放获批准的教科书以及为学校筹措经费。同年还颁发了《普通中学和不完全中学章程》，承认讲授希腊语、拉丁语的古典中学和教现代语言、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实科中学。两种中学（又称大学预科）的地位不同，古典中学的毕业生允许进入大学，实科的毕业生注定只能升入高等技术学校。

在如何兴办中学的问题上，斗争一直十分激烈。以教育大臣Д.А.托尔斯泰为首的保守势力，竭力维护所谓古典教育制度，在1871年实行学校“反改革”，取缔实科中学，增加古代语言在古典中学教育中的比重。与他的意愿相反，非贵族阶层的预科学生不断增加，到1880年，“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已占大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1887年，新教育大臣杰利亚诺夫又签发禁止马夫、仆役、小商贩等“贱民子弟”报考中学的通令，剥夺平民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这些压制措施妨碍了俄国教育的发展。根据1897年的调查，俄国人口中70％的男性和90％的女性为文盲。但是，国家经济的发展使普及教育的趋势不可逆转。19世纪末，自治会在省和地方建立教育委员会和教育局，提倡普及文化教育，政府也意识到文盲对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为自治会提供教育补贴。1905年革命后，政府恢复了学校的自治权，废除了许多压制教育的法令。到1914年俄国有67所高等学校，9万名学生，中等学生72万多名，接受初等教育的有800万名学生。即使这样，除了大城市像彼得堡和莫斯科，居民识字率能达到60％以上，总体上只有38％—39％，有半数以上人仍是文盲，真正扫除了文盲的巨大成就是由十月革命后建立起的政权完成的。

虽然俄国一直处于沙皇专制的统治之下，但它并没有因政治关系而隔绝与西方在其他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发展上，始终存在着与西方的交流。这些联系包括俄国的学者经常到西方有名的大学学习，创立各种学会和召开国际科学家大会，加强学术交流，另外还有一些外籍科学家被邀请在科学院担任院士，为俄国培养研究人才，从而奠定了俄国自己学派的基础。

俄国优秀的数学家主要集中在彼得堡科学院，他们大多又是彼得堡大学的教授。以杰出的数学家П.Л.切贝绍夫（1821—1894年）为代表，他在取得最佳函数近似值理论，以及概率论和数论方面有许多论著，为彼得堡数学研究学派的形成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俄国的化学研究，在济宁之后继任化学学会会长的是А.М.布特列罗夫，他和他的学生对化学结构原理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有机化学的基础。俄国化学家的成就，由于Д.И.门捷列夫（1834—1907）1869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而特别引人瞩目。这个定律提出，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的元素，它的性质呈周期性的变化，从而揭示了原子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并且，它预言了当时尚不知道的许多元素的存在，在俄国科学史上以及对化学的研究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项对自然科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是俄国学者在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这一学派的创始人И.М.谢切诺夫，他在其著名的论著《脑的反射》里，论证了意识和非意识活动的反射本质。他对神经系统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了神经系统的中枢抑制和积聚现象，证明了新陈代谢过程在引起兴奋方面的作用。

俄国生理学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И.П.巴甫洛夫（1849—1936年）通过对动物的条件反射实验，创立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他对第二信号系统、神经系统类型、技能的局限、大脑两半球功能的研究，促进了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发展。1904年，他又因对血液循环与消化生理学的研究成果卓著而获诺贝尔奖。

四、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人们那躁动不安的情绪、对前途的迷惑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来。

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始终有它的继承人，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是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年）。如果说契诃夫这一代人描写的是已逝去的旧俄国，高尔基的作品展示的则是俄国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一点高尔基被冠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称号。在高尔基19世纪90年代创作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他歌颂追求自由与光明的英雄形象，像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丹柯，一个为人民献身的英雄，是极端个人主义代表腊拉的对立形象，在自己的同胞陷入危难之际，丹柯剖开胸膛，掏出燃烧着的心，为人们照亮走出黑暗森林的道路。在深具寓意的《鹰之歌》里，身负重伤的鹰是不怕牺牲的英雄的象征，它的悲壮之死是一条蛇——隐喻苟且偷生的市侩所不能理解的。1901年高尔基著名的散文《海燕》发表，预示着未来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那海燕高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是渴望冲破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呐喊。1906年，高尔基创作了小说《母亲》，是一部新型的社会小说，从一位革命者的母亲，一个普通女工的视角来展现现实的革命发展。这是用文学的形式反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揭示了个人命运与历史和社会紧密相关的联系，对于那些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的工人来说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小说的主题和创作手法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还有一位可以列入俄罗斯文坛巨匠的是伊凡·蒲宁（1870—1953年）。他那如诗如画的散文，让人感受到俄罗斯文学家充满柔情的浪漫主义情怀，而他对社会敏锐的感受力又表现在他创作的《乡村》、《松树》等小说中，小说揭露了资本家的贪婪和残酷，对俄国社会进行批判，俄罗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1917年后，蒲宁由于不能接受十月革命的思想而流亡国外，这也是一些俄罗斯文化人所选择的道路。

除了高尔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风格外，俄罗斯文学在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和不拘一格的思想潮流。思想空前的解放带来了俄罗斯文化的自由发展，创作的丰富与活跃，因而有人把它与俄罗斯最辉煌的普希金的“黄金时代”相比，称为“白银时代”。这个时代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20多年的时间，以在俄国诗坛占主导地位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

探讨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人们注意到哲学与文学交媾这一显著特征。在世纪之交产生的宗教哲学带来了俄罗斯思想的复兴，而致力于唤起文学和文化中的宗教意识的主要人物是Д.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年），他曾参与组织宗教哲学学会，他写的《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次阐述了两位俄罗斯文学天才的宗教思想，在俄罗斯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1893年，他发表了《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把“神秘的内容、象征、艺术感染力”称为“新艺术的三大要素”，被看做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宣言。他信奉宗教神秘主义，认为诗歌的目的是追求人神合一的境界，他的夫人、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也把诗歌看做是“祷告、理解神，同神融为一体”的艺术，因而也被称为“寻神派”。强调艺术中的宗教意义的还有安德烈·别雷、维·伊万诺夫、Н.明斯基等，他们否定通过科学来认识生命，主张思想形式的象征形象来表现“非存在”的理想世界，是与现实对立的世界观，这种对理性认识的否定与当时盛行的尼采的“超人”哲学有很大关系。

象征派在俄国的出现也是源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法国象征主义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法国象征派先驱波莱德尔的“感应”理论认为精神世界与自然界的沟通是通过感应实现的，诗歌中的联想、暗示和象征就是认知的媒介，而这正是俄国象征派诗人意图回避现实，探寻未知世界所追求的。俄国象征派早期诗作主要是它的领袖人物勃留索夫的作品，发表于《俄国象征主义者》诗丛，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勃洛克，他也是世界级的抒情大师，他的代表作有长诗《报应》、《夜莺园》、《十二个》和《美妇人集》等多部诗集。

象征派把创作视为一种神秘仪式，以自我为中心表现个人的感受，完全脱离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20世纪初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的出现就是对它的挑战。阿克梅源于希腊语，意为“顶峰”，1913年Н.古米廖夫发表了《象征主义的遗产与阿克梅派》，被认为是阿克梅派的宣言。它认为象征主义过于倾注未知领域和虚幻抽象的描写，已经是末路穷途，新的流派主张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更精确的了解。这个派别有许多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像感情真挚而细腻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对生命有着丰富感受的曼德尔施塔姆。而未来主义则是与机械文明社会相适应的艺术理论，俄国未来派完全否定了传统经典作家，提出用自生词和派生词来扩大诗歌语汇，打破词语间的句法联系，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作了许多的尝试。

五、世纪之交的绘画艺术

现实主义画派是19世纪后半期现实主义的继承者，同时增加了新的东西，就是描绘了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形象。其中有师从佩罗夫的卡萨特金（1859—1930年），他深入顿巴斯煤矿的工人中间，创作了矿工组画《女矿工》（1894年）、《采煤工》、《运煤工》，1896年创作的《矿工换班》是他的代表作。伊凡诺夫（1864—1910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移民生活的作品像《移民列车》、《路上移民之死》等。

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是В.А.谢洛夫（1865—1911年），他是巡回美术展览协会的成员。19世纪90年代，由于巡回展览协会领导人垄断对参展作品的审查权，他追随列宾退出协会，参加了追求创作自由的“艺术世界画派”，从事独立的创作。他是俄罗斯艺术史上最突出的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为许多同时代人画了肖像画，从社会上层到各类知识分子，有“全俄罗斯的肖像画”之称。他的作品注重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受到众人推崇的有为具有民主思想的演员叶尔莫洛娃所作的肖像画。1911年为公爵夫人奥尔洛娃画的肖像，把贵族的傲慢与冷酷表现得淋漓尽致。谢洛夫的历史画也备受人们的赞赏，他非常佩服彼得大帝，以他为主角创作了不少作品，1907年他画的《彼得大帝》描绘了一个改革者和新首都的建设者的形象，彼得充满豪情的面庞让人感叹不已，是一幅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在追求现实主义风格之外，绘画界也有人主张“非政治”的纯艺术，在彼得堡发行的《艺术世界》杂志周围形成“艺术世界画派”。在世纪相交时代，与思想界和文学界出现的多种思潮相类似，绘画界也出现了对19世纪后半期俄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观点的否定，反对艺术为社会的、“世俗的”利益服务。这一画派的巨匠之一是К.А.索莫夫（1869—1939年），他创作的《穿天蓝色衣服的女人》表现了一种不安与悲哀，女人手中的小说和周围的旧地主式样的摆设，成为这一派美学和艺术信条的象征。他们追求唯美主义风格，不注重人物的内心，只是把画面构造得很美，对现代生活表现出漠视的态度。另一位被称为《艺术世界》领袖人物的是А.Н.伯努瓦，他曾极力推崇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俄罗斯美术”的一股清流。他是“艺术世界画派”的理论家，知识渊博，鉴赏力很高，同时又是集版画、风景画的创作和戏剧布景为一体的艺术大师。这个时期，法国印象派艺术对俄罗斯艺术有很深的影响，其作品追求光和色的效果、视觉的传达，而抛弃深刻意义的主题。

20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的纷繁多样，还表现在以各种名称举办的美术展，如“蓝玫瑰”、“花环”、“金羊毛”展览会，参展的画家有着不同的个性和倾向，有追求东方风物的原始味道的沙里扬的作品，而抽象主义在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的作品中都有反映，现实世界的形态被打碎，变成了谜一样的抽象的线条和花纹图案。抽象派的作品曾经轰动一时，但也受到艺术评论家的批判，像马列维奇1913年创作的“黑色正方形”，就被认为是光怪陆离、空洞无物的几何图形。

俄罗斯的雕塑艺术在这个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С.Т.柯年科夫（1874—1971年）是20世纪俄国雕塑艺术的巨擎。他在莫斯科雕刻和建筑学校毕业后，到欧洲学习，受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影响，注重力量和生命力的表现。他的作品有反映1905年革命的《1905年的工人战斗队队员伊万·丘尔金》，《尼凯》用希腊胜利女神题名，预示未来的胜利。雕塑大师А.С.戈鲁勃金娜是О.罗丹的学生，是个充满解放思想的革命者。她制作了马克思的胸像，是俄国雕塑这个伟人的最早的作品之一，莫斯科艺术剧院入口处那象征革命风暴的海燕和怒涛的浮雕也出自她手。著名的肖像雕塑家П.П.特鲁别茨科伊是坐落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三世纪念像的作者，据说整个雕塑的平衡由沙皇坐骑的马尾支撑，体现了艺术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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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雕塑：工人和农庄女庄员（B.И.穆辛娜1935—1937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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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春选编：《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论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页。


第二十章 苏维埃时期的文化

一、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形成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俄罗斯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一种主宰国家命运的新体制——社会主义制度诞生。苏联的成立进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旧俄的版图上得以普及。到1940年，加入这个社会主义联盟的共和国已达15个。社会主义的苏联与沙俄帝国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以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基础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建设者的素质，使苏维埃文化成为人民大众的文化。数个世纪以来，俄国的文化几乎是清一色的精英文化。俄国最先接受文明教育的是王公贵族，到19世纪中叶以后，知识分子队伍才扩大到平民阶层。俄国史上的两代知识分子（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都产生于有产者阶层，而广大的下层人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其文化水平极为低下。要改变现存的文化状况，就必须加强宣传和投资力度。因此，党和国家在苏联国民文化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干预作用。通过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系统，苏维埃政权促进了国民教育、文教卫生、文学艺术的发展，开展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政治工作。国家向文化的各个领域大量拨款，为国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苏联的文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扫盲运动宣告结束，普遍义务教育制在城乡实施，新型知识分子队伍建立起来。正因为有了坚实的人才资源基础，才使苏联后来得以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掌握原子能和征服宇宙等尖端课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还十分重视国民体质的保护与增强。“健康的精神寓于强健的体魄之中”——这句古老的谚语为苏联人所普遍熟知。苏联的医疗保健事业发展迅速，免费医疗和定期体检等制度充分保障了国民的及时就医，而众多卫生防疫站的建立则使流行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退休金制度还能够保证国民老有所养。苏联在全民健身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在苏联，体育不仅是国民普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被看做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苏联的体育组织形式包括作为普通教学科目的体育、专业体育教育和群众性的业余体育。体育学校是培养专业体育人才的摇篮，苏联的体育学校分少年体育学校（始建于1934年）、奥林匹克后备运动员体育学校和高超运动技巧体育学校，它们为培养世界一流水平的体育运动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世纪30—50年代，苏联还设立了功勋体育健将（1934年）、全苏级裁判（1934年）、苏联体育健将（1935年）和苏联功勋教练（1956年）等称号。党、国家和各级体育人才的共同努力使苏联在各届奥运会上的体育竞赛成绩名列前茅，苏联因此而获得了体育强国的美誉。另外，苏联群众性的业余体育活动也在悄然兴起。20世纪20—30年代，由工会、军队等部门组织的体育爱好者社会团体——体育俱乐部成立，一些类似于体育协会的非官方性组织出现。1959年，全苏多项运动的体育协会改名为全苏体育联合会。为了保持体育强国地位，1992年，新俄罗斯也依照苏联的方式设立俄罗斯联邦功勋体育健将、功勋教练等称号。同时，将民间体育联合会的传统继承下来，命名为俄罗斯联邦体育联合会。

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初就明确宣布，保障俄国境内各民族拥有真正的自决权。1917年11月颁布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就是新政权向各族人民发出的权利保证书。为了履行诺言，苏联在教育、科学、图书馆事业、博物馆事业和档案馆事业方面都采取了统一的国家政策。苏维埃俄罗斯在落后民族区域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有少数民族教育局（1921年起改为非俄语民族教育事务局），在20年代，为组建民族语言学校、保障这些学校的师资和课本供应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开展过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莫尔多瓦语、马里语、科米语、楚瓦什语等语种的识字课本竞赛。另外，国家还组织俄罗斯自然科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对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历史资源和生存现状进行考察。各共和国都创办了培养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民族高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艺术高校还为各民族培养了一大批艺术家。合作性的展览、音乐会、巡回演出、代表团互访，这一切都加强了苏联各民族知识分子间的联系，加深了广大观众对各民族文化成就的认识。各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逐渐变成全联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快速发展是苏联国民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

当然，由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苏联文化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钳制，文化资源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使社会主义的许多原则被扭曲，最终导致苏维埃初期掀起的文化高潮降温，精神文明建设进程受阻。

二、国民教育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为把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必须抓紧教育。因为随着战争的停止，教育问题将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广大工人农民文化水平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不克服这一点，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列宁明确指出，“我们所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他认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
 
[1]

 。发展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上，也反映在国家政权建设上。列宁深刻地指出产生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落后，因为文化落后性“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
 
[2]

 。只有进行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训练，才能使工人阶级真正地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任务。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文化非常落后，成年人中文盲占1/3以上。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加严重，塔吉克人中文盲占99.5％，吉尔吉斯人中占98％，亚库特和土库曼人中占99.3％，乌兹别克人中占98.4％。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后，立即把扫盲问题提上议程。列宁不断对扫盲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列宁想口授而未能口授成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论述扫盲问题的。

1919年5月，列宁发出“动员识字者来扫除文盲的号召”。同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由列宁签署的《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宣布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始。《扫盲法令》规定，凡8岁至50岁的不会读和写的居民，必须按其自愿学习本民族语文或俄文。此项教学，在现有国家学校以及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文盲设立的学校中进行。对于逃避本法令规定的义务和阻碍文盲学习者，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1920年7月19日，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国扫盲非常委员会，地方上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1921年3月，俄共（布）通过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决议。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却出现了轻视文化教育的倾向，给扫盲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以列宁为代表的苏维埃政权及时纠正了这个问题，列宁当时明确指出，文盲是当时苏维埃俄国的三大敌人之一，扫盲依然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任务，如果这个起码的任务还没有解决，那么，谈新经济政策是很可笑的。

20年代中期，苏维埃国家开始推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为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条件，也对文化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1928—1932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教育战线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扫盲运动。1929年5月17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决议，强调必须使扫盲工作成为动员劳动群众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的一种手段。

在扫盲运动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在1930年8月通过了《关于普及初等教育的决议》。1933—1937年，苏联共开办了2万多所新学校，其数量大约相当于沙皇俄国200年间所建立学校的总和。1930—1939年，共有8500多万人参加了扫盲学习。1939年，苏联扫盲和初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口中的89.1％已经学会了识字。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为实现普及7年制义务教育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各级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学生的健康和安全。1942年，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各地成立了克服儿童无人照管现象委员会，设立了少年之家和儿童收容所。苏联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实现普及教育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千上万的教师、高年级学生、大学生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离开学校，走上战场；还有一些教师和学生留在后方，积极从事防御工事建设，卫生救护或疏散老人、妇女及儿童。还有一些学生留在学校里，他们在教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语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这些课程在战争的条件下，表现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整个教育教学工作，自始至终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勇敢精神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保卫祖国英勇献身的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马特洛索夫等，成为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教育在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战后五年计划（1946—1950年）期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1950—1951学年，开办的普通学校已经超过22万所，在校学生达3500万人。在此期间，苏联教育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过渡到普及7年制义务教育（1949年）。1956年开始开办“寄宿学校”，主要接收战争中失去双亲或母亲的儿童，以及战争残疾者或劳动致残者的子女。他们在校的费用，完全由国家负担。为了适应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学校中的综合技术教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在普通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使学生了解现代工农业生产的最重要部门。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克鲁普斯卡娅、卢那察尔斯基，以及乌申斯基等人的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教育学理论。

60年代以后，苏联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成就主要表现为在全国实行普及中等义务教育。学生在8年制学校毕业后，在“完全的普通中学（10年制）”、“普通中学（9—10年制）”、“中等专业学校（3—4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4年）”等学校可继续学习。1975年，有86％的适龄青年接受了完全的中等教育。此外，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新的教育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霍姆林斯基。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同年轻校长的谈话》、《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集体教育的方法论等》。在这些著述中，他强调对学生的教育应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教育的前提是热爱和尊重儿童，是教师的真诚和同情心，特别是尊重他们的人格，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的发展。为了对高年级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和职业指导，70年代，苏联广泛建立了教学—生产联合体，职业技术教育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80年代初，一些改革派教育学家针对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迫切问题，如学生学习兴趣下降、忽视素质培养以及教学中的形式主义等，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的方案。方案规定了以普通职业教育来补充对青年的中等教育的方针，1984年，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各加盟共和国、在大多数州里，都建立了大型教育中心。不过，直到苏联末期，国民教育的整体管理方式仍属于粗放型，无论在专家培养体系上，还是在高校人才的培养方面，都没有摸索到更加有效的集约化的人才培养举措。高校资源力量的利用不足也是长期困扰苏联教育人士的一大难题。

三、文学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苏维埃国家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为了建立新型的文化，苏维埃政权首先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并以此为阵地，逐渐将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排挤出历史舞台。苏维埃采取的措施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心，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来培养工农出身的领导人才；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纳入高校必修课系列；对待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说服、感化和扶持，经过改造使他们能够在无产阶级的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文学和艺术是思想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文学艺术领域流派纷呈，数量繁多。仅在20年代的莫斯科，这样的团体就有30多个。如“锻冶场”（1920年成立）、“谢拉皮翁兄弟”（1921年成立）、“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莫普，1923年成立）、“左翼艺术阵线”（即“列夫”，1922年成立）、“超越”（1923年成立）、“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即“拉普”，1925年成立）等。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列宁正确的文艺路线的结果。列宁曾在1920—1922年亲自领导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斗争，他既反对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的文化思潮，又不赞成来自右的方面的“出版自由”的主张，强调对过去的文化遗产采取扬弃的态度，坚持对不同的文化部门采取不同的政策，给艺术创作以应有的自主权。可惜，列宁的早逝使这些思想没有能够长久地在实际中得到贯彻。20年代末以后，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苏联的文学创作被严格地控制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中。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作家马·高尔基是苏联作协的发起人和第一任主席，会议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的主导方针。从此，俄苏文学分成三个方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官方主流文学（代表人物为М.高尔基、В.马雅可夫斯基、М.肖洛霍夫等）、不为官方所承认且不能及时在苏联出版的内侨文学（代表人物为М.布尔加科夫、А.阿赫玛托娃、А.普拉东诺夫等）和境外俄罗斯文学（代表人物为И.布宁、В.纳鲍科夫、И.什梅廖夫等）。其中，外侨文学由于远离祖国，其乡土气息日渐淡薄，这类作品也逐渐失去了读者；内侨文学不断遭到政府的审查和禁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曾试图建立自己独特的体系，但最终并没有成功。该流派中曾产生过一批反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秀作品，然而，由于它过于迎合官方时尚，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已经脱离了艺术的框架。

通常，在苏联文学史上，高尔基被称作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的确，高尔基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自20世纪初起，高尔基就已经成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坚人物。他的早期作品《海燕之歌》（1901年）、剧作《底层》（1902年）和长篇小说《母亲》（1906—1907年）都显示出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年）反映了旧世纪崩溃不可避免及革命形势日趋逼近的主题，体现了作者对现实思考和对未来预测的意向。然而，作为俄苏文学中的一代宗师，高尔基的思想却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他的创作融入了欧洲多种文学艺术思潮。高尔基的早期文集《随笔与短篇》（3卷本，1898—1899年）曾在俄国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者对新自由道德的载体——流浪汉形象的塑造明显地受到了尼采思想的影响；他的中篇小说《忏悔》（1908年）在文学批评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作品首次提出了“造神说”这一哲学伦理思潮，得到了诗人А.布洛克的高度评价；1917—1918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武装夺权和内战时期的红色恐怖活动，这些文章收集成册，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1921—1933年，高尔基的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旅居国外期间，他仍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文学和社会生活。他既为国内的建设成就高兴，同时又对苏联官方的极“左”思想感到不满。他的晚期作品《阿尔达莫诺夫一家的事业》（1925年）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相结合的产物。

从文学体裁上看，20世纪初，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下，俄苏文学的主导性体裁是短小精悍的评论、消遣性作品和抒情诗等。1917—1921年是俄苏诗歌的繁盛时期，歌颂革命的诗人（如B.马雅科夫斯基、Д.别德内等）和不赞成革命的诗人（M.沃洛申、И.普宁、З.吉皮乌斯等）都十分活跃。一些新人，如帕斯捷尔纳克和吉洪诺夫等开始步入文坛。1921年，俄苏文学中出现了第一批长篇小说，如B.扎布林的《两个世界》等。到30年代，长篇小说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体裁。这时，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除了高尔基的作品，M.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发表于1928—1940年间）、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年）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

30年代，苏联在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形式主义”的斗争。受无冲突论思想的驱使，一些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主张文艺作品应当以突出正面人物为主。因此，30年代下半期，一些体裁，如讽刺文学等，都被视为过时的体裁，许多题材成为禁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表达官方政治倾向的舆论舞台。当时产生的许多“别出心裁”的作品都没能及时地与读者见面。M.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直到1966年才出版，A.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基坑》和《切文古尔镇》于1986—1988年间才初次与读者见面，A.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于1987年才问世。

在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各族人民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也随之发生了转移，爱国主义成为苏联人民精神力量的核心因素。作家们纷纷挥笔，号召人民保卫祖国，战胜法西斯，通过对祖国历史的回忆来激发人民千余年来所积累的爱国情绪。许多作家，如A.苏尔科夫、K.西蒙诺夫、M.肖洛霍夫、A.法捷耶夫和H.吉洪诺夫等都上过前线。他们同战壕中的战士交谈，亲身体验战争生活，及时将战争生活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人民进行宣传，曾有10名作家（如C.博尔津科、M.嘉尔等）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K.西蒙诺夫的政论和诗作、И.爱伦堡的政论文章在当时都广为流传。一些剧作的脚本，如Л.列昂诺夫的《侵略》、K.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A.考涅楚克的《前线》等，也通过权威性的报纸刊登出来。战时文学在题材上的共同点是以纪实素料为基础。战争初期，苏联文学的体裁以政论文、随笔和短篇小说为主，纯艺术性的散文较为少见。从1942年起，苏联战时的第一批中篇小说开始问世，作家们将注意力转向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具体事件。B.格洛斯曼的作品《人民不死》堪称战时最成功的中篇小说之一。战争期间，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部分章节发表，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许多作家还转向祖国历史，寻找俄罗斯人民爱国主义激情的源头。C.鲍罗金的长篇小说《顿河王季米特里》、B.希什科夫的《叶麦里扬·普加乔夫》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战争题材不仅在战争期间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主攻方向，即使在战后初期，再现战争生活的作品仍在苏联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作家Б.波列沃依的小说《一个真正人的故事》和A.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歌颂了苏联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战争题材的诗歌中，诗人A.苏里科夫和K.西蒙诺夫的作品在战后初期几乎家喻户晓。

战争使苏联人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争中人民曾不惜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和平，经过战争的洗礼，人们的个人尊严感加强。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祖国，人民希望将战争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化为国家恢复与建设时期的首创精神和主人翁责任感，希望有一个自由宽松的发展环境，以便更好地发挥个人潜能。然而，人们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使斯大林的威望和声誉空前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第二次大清洗运动的发生。在苏联国内，这位“人民之父”的言论被视为无可争辩的真理，党的历史和苏维埃社会的历史继续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不断强调行政命令体制。1946—1948年间，联共（布）通过了四项决议，即：《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剧院的上演节目及其改造办法》、《关于影片〈伟大的生活〉》和《关于B.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决议指责苏联作家、记者、作曲家、电影和剧作家等艺术家们忽视政治、缺乏原则，认为他们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呼吁文学艺术家们去创作反映苏联人民劳动功勋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艺术作品。决议对A.阿赫马托娃、M.左琴科、B.穆拉杰利等作家的作品作出了不公正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评价。自此，苏联文学严格地被控制在单一的模式中，文坛上教条主义、僵化意识、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等倾向颇为明显。1945—1955年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小说《日瓦格医生》的创作。由于作品反映的主题与官方的舆论导向不相吻合，这部曾于1958年就在国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获的作品，30年以后才第一次在苏联国内发表。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新的最高领导人尼·赫鲁晓夫开始对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个别案件进行审查，这表明党的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的闭幕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文中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大清洗给人民带来的严重恶果，批判了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些践踏法制的行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次触及到斯大林的过错问题，在社会思想界起到了揭盖子的作用。随之，国家重新审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为那些在战前和战后无辜蒙难的人平反。同时，对把持国家安全机构的上层人士的犯罪行为进行追究。这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领域都出现了相对活跃的气氛。人们用作家И.爱伦堡的小说《解冻》（1954年发表）这一称谓来概括自50年代中期起至60年代初苏联文化的特征。“解冻”时期，苏联文学中一改粉饰太平、轻描淡写地反映现实的作风，产生了一批展示生活本来面目、表现普通人生活和日常琐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如B.奥维奇金的特写《区里的日常生活》、B.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是为一面包》、B.舒克申的农村题材小说《村民》和《怪人》等。人们对卫国战争的思考也趋于多侧面性，许多作家将笔峰转向承受战争痛苦的普通人。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K.西蒙诺夫的长篇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士兵不是天生的》和《最后的夏天》是真实表现士兵战时日常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958年，苏共中央颁布决议，承认斯大林在1946—1948年间有关文学艺术的四项决议是错误的。不久，长期遭禁的诗人A.阿赫马托娃、M.左琴科、M.茨韦塔耶娃和C.叶赛宁等的诗集出版。新一代的诗人，如E.叶夫图申科、A.沃兹涅先斯基等步入文坛，苏联的散文和诗歌又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1962年，A.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这部小说打开了苏联文学的一个禁区，涉猎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主题，该书的发表成为“解冻”时期令人瞩目的现象。

1964年，赫鲁晓夫因其内政和外交中表现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倾向而被解职，勃列日涅夫上台。自60年代下半叶起，苏联文学中的“解冻”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冻结”时期。为了保持社会现状不变，勃列日涅夫对社会科学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加大行政干预的力度，出现了被学术界通常称为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停滞”时期。这个时期苏联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层面——官方文化艺术和非官方文化艺术。由于官方所允许的思想、主题和形式都严格受到狭隘框框的限制，官方文化发展迟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官方文学中，已经有一些作品突破了官方思想的框框。自70年代起，部分作家开始对“停滞”时期的精神文化进行思考。Ю.特里丰诺夫的作品《交换》、《另一种生活》展示了城市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精神孤独感和悲剧性；Ч.艾特马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尖锐地揭示出危害社会的精神痛苦。当然，“停滞”时期苏联文学中最活跃的领域当属不为官方所承认甚至受到国家排挤的非官方文学。非官方文学是伴随着国家对官方文学的限制而产生的，一些对苏联政策甚至对苏联的社会体制不满的作家虽遭到官方的批判，但仍不辍笔，他们转入“地下”，继续写作。他们甚至自办出版社，发表那些与官方思想不同的作品。至今仍流行于俄罗斯文坛的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阿赫马托娃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当时都是通过自办刊物面世的。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文学家占有相当的比例。“停滞”时期，先后共有三名苏联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M.肖洛霍夫（1965年）、A.索尔仁尼琴（1970年）和И.布罗特斯基（1987年），其中有两名是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

四、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

1918年，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关于共和国纪念碑》的法令，确定了通过宏伟的造型艺术来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不久，便产生了第一幅新型雕塑作品——由列·舍尔乌多德完成的彼得格勒宫殿广场上的拉吉舍夫纪念碑。方尖碑这一俄罗斯传统的造型艺术形式在新时期也被发扬光大。1918—1919年，建筑师Д.奥希波夫在莫斯科创作出“苏维埃宪法”方尖碑。人物雕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美术创作体裁。1922年，雕塑家尼·安德烈耶夫为莫斯科大学旧楼塑造了革命家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像。此外，该雕塑师还在大剧院前门建造了剧作家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像，反映列宁生平的组雕也是安德烈耶夫的杰作。20—30年代，苏联另一位出色的雕塑家是伊·沙德尔。他完成了大型雕像《工人》、《农民》、《播种者》、《红军》等，还创作了反映1905年革命的雕塑《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通常，苏联的造型艺术作品多以青铜、岩石等材料制成。30年代后期，为了突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雄厚的实力，不锈钢成为巨型雕塑的主要材料。1937年，在巴黎国际展览会上，由雕塑家维·穆辛娜（1889—1953年）设计、用不锈钢制成的高达33米的《工人和农庄女庄员》巨型雕塑，以其独特的动感和活力吸引了诸多观众，它成为以苏联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联的象征。在莫斯科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里，常年举行全苏农业展览会。农展会的主要装饰物是巨型雕塑，它为各加盟共和国的艺术大师施展才能、表现造型艺术及实用艺术的民族风格提供了空间。农展会对苏联造型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与造型艺术的主题相同，苏联绘画在20、30年代集中反映了革命战士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人民的形象。内战期间，宣传画十分流行。宣传画大师德·莫尔的《你报名参加志愿军了吗？》塑造了工人战士的形象。一种新的宣传艺术形式——“罗斯塔讽刺之窗”产生，它通过宣传画和四句头诗歌来反映生活中的焦点问题。1922年，苏维埃美术组织“革命的俄国画家协会”在巡回画展派协会的基础上成立，自1928年起，更名为“革命画家协会”。米·萨里扬、阿·库普林、列·法里克等都是这一协会的著名画家。20年代，刻画列宁生活及活动的风景画和线条画大批涌现。30年代，苏联政府开始对绘画艺术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各种画家团体被取消，“统一”的苏联画家联合会成立。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全联盟范围内的著名画家作品巡回展经常举行。作品的主人公多为五年计划的突击手、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者等英雄人物。绘画展有助于加强苏联各民族画家间的联系和了解，推动了苏联绘画艺术的发展。1932年，全俄美术学院和绘画、雕塑、建筑学院成立。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的30年代，斯大林肖像画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巴·费洛诺夫和伊·布洛德斯基创作的斯大林肖像画最为有名。

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美术家们便积极投身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去。艺术家们纷纷举办架上画、线条画和雕塑作品展览，通过逼真的美术作品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宣传。军事题材成为美术家们的主要创作素材。雕塑以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肖像作品为主。B.穆辛娜的雕塑《女游击队员》（1942年）、E.乌切季奇的雕塑《将军伊·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都是战争时期的佳作。战争暂时中断了苏联纪念碑创作艺术的发展，但是纪念物的设计一直在进行。1941年，由雕塑家阿·曼努伊洛夫、阿·莫吉列夫斯基等完成了苏联英雄伊·潘菲洛夫将军纪念碑设计工作。1945—1949年，苏联雕塑家乌切季奇和建筑师别洛波尔斯基共同设计了柏林的“苏联军人——解放者”雕塑，以此来缅怀为解放东欧各国人民而牺牲的苏军官兵。战争时期，苏联绘画的特点是：内容精炼、创作手法简单、直截了当和具有宣传画性质，格拉希莫夫的油画《游击队员的母亲》（1942年）和杰伊涅卡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942年）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战后及整个50年代，苏联的纪念碑艺术都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作品的主人公包括战争英雄、历史人物及文化活动家等。1953年，由C.奥尔洛夫、A.安德罗波夫和H.斯塔姆设计的莫斯科创立者——“长手”尤利纪念碑在莫斯科市委广场上落成；1957年，M.安尼库申创作的普希金纪念碑安放在列宁格勒俄罗斯美术馆前的广场上。这一时期，老一代雕塑家穆辛娜巨型雕塑作品——彼·柴可夫斯基纪念碑问世。“解冻”时期，苏联绘画艺术中出现了新先锋派，该流派试图将19、20世纪之交的先锋派传统发扬光大。但是，短暂的“解冻”时期并没有使新先锋派得以长期落脚。1962年，赫鲁晓夫在参观莫斯科画家作品展览时，批评非官方流派为“脱离人民”的“形式主义”的艺术。苏联的绘画艺术继续沿着官方指定的道路发展。60年代初，苏联艺术创作中出现了新的趋势——“严肃风格”。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突出不妥协性、近乎于冷酷的铁面无私、追求动态性及情节的简洁性。70年代，在苏联享有盛誉的雕塑家有T.索科洛娃、A.波洛科娃和Д.沙霍夫斯基等。他们都曾潜心研究过老一代雕塑大师阿·马特维耶夫的风格，50年代中叶，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美术生涯。起初，曾以浪漫主义手法来体现生活，歌颂他们的冷面主人公。后来，又转向对生活感受的个性化的、富有表现力的解释，以此确立了他们创作的人道主义风格。这些雕塑家的创作反映了自50年代中叶起步的整整一代苏联雕塑家美学思想的历史流变。另外，70年代，一些画家和雕塑家开始追求题材标新立异，富于哲理性的题材在美术作品中出现。

1980年，莫斯科政府在马涅什广场举办了征集俯首山大型建筑群设计图案的竞赛活动，建筑师安·波良斯基设计的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和圣约翰大教堂图案一举夺魁。同年，另一位苏联当代美术大师伊·格拉祖诺夫（1930—）获得了人民画家的称号。格拉祖诺夫的作品包括风景画、线条画和肖像画等多种形式。70—90年代，他以自己独特的创作再现了俄国千余年的历史画面，代表作有《永恒的罗斯》和《我的生活》等。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创作的大幅风景墙画《苏联各族人民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贡献》现存放在教科文组织本部，与毕加索及其他世界美术大师的作品排列在一起。1989年，格拉祖诺夫成为俄罗斯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校长。

俄国作家H.果戈理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建筑物也是一部世界编年史，当有关某个民族的歌曲和传说均已销声匿迹且再没有其他手段能够讲述这个消亡民族的历史时，建筑物则能够为该民族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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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建筑物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立刻宣布一切文化成果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旧俄时期的博物馆（如莫斯科特列季亚画廊、彼得格勒艾尔米达日美术馆等）和名胜古迹全部收归国有。同时，对旧时的建筑进行功能方面的改造，将宫殿、独家住宅、写字楼等改为机关办公楼、工人俱乐部、幼儿园及公共宿舍。另外，还建立了一批便于劳动人民参加的新的文化设施，如工人俱乐部、阅览室、红角、流动图书馆等。博物馆的数量由革命前的213个增至1921年的3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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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苏俄建筑基本上延续了旧俄时的风格。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在20年代已被列入资产阶级美学的范畴，一些著名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流亡国外。但是，国内仍有相当一大批旧俄时期的建筑大师（如Л.别努阿、И.若尔托夫斯基、A.休谢夫及B.休科等）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设计活动，因此，苏俄初期的建筑得以保持高超的专业水平，俄国建筑文化的部分珍贵遗产正是通过该渠道为新政权所继承。内战期间，国家的经济状况十分严峻，大型建筑的建设工程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

1917年末，休谢夫、若尔托夫斯基及其他建筑师共同制定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未来城市的改造方案，他们从城市建设、标准化、统一化以及建筑结构的原理等诸多层面来探索解决建筑问题的新途径。以若尔托夫斯基为代表的一些建筑师主张古典建筑规律的永恒性；以И.福明为首的另一些建筑师则在潜心钻研改造古典遗产的可操作性；还有一些建筑师，如И.果洛索夫、Э.利西茨基和К.梅里尼科夫等强调建筑风格中的浪漫主义形式，试图同传统主义彻底决裂。20年代中期，苏联成立了两个建筑师团体，即新建筑师协会（1923年）和当代建筑师联合会（1925年）。前者的成员有H.拉多夫斯基、B.科林斯基和K.梅里尼科夫等。他们提出了以“纯理性主义”建筑的心理——物理规律为基础的建筑与艺术统一的学说，突出建筑的情感成分和美学特征；后者的代表人物有韦斯宁兄弟、M.根兹布尔格和И.尼古拉耶夫等。他们自称为结构派，主张通过“功能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周围环境，功能主义方法以日新月异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为基础，趋向大众普及型建筑的标准化和定式化。当时，西方的“现代化运动”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业社会对建筑美学有了新的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客观上使社会对实用性大众型建筑的需求量剧增。在纯理性派和结构派建筑师的共同努力下，20年代，“苏维埃结构派”形成。苏联结构派建筑将立方体、平行六面体等多种形式结合在一起，窗子的规格和形式各异，建材基本上使用灰色的混凝土。典型的苏联结构派建筑有：由建筑师黑格洛和科利切夫斯基设计的彼得堡高尔基文化宫和维堡文化宫以及由列维松和穆努设计的彼得格勒工业合作社文化宫等。当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大楼也是苏联结构派建筑艺术的精品之一，它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是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大楼。俄罗斯传统的陵墓建筑群为木结构，1930年，按照建筑师休谢夫的设计，莫斯科红场上由青红花岗岩砌成的石制陵墓建成。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工业厂房不断增多，这类建筑也是结构派的产物，它的外形多为方型，讲求直线美，装饰越来越少直至没有任何装饰。在大型生产设施的建设中，20—30年代由韦斯宁兄弟设计建造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该时期工业建筑的杰作。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激增，新式的多住户住宅楼也建立起来。这种建筑构件简单，注意公用设施、住宅布局、绿地、生活设施和商业服务网点的配合。供工人居住的标准化楼房一般为4、5层，楼四周有大片的草地。20年代末，在标准化建筑基础上形成的居民新区和新型的公用建筑——工人俱乐部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巴库等许多大城市。

建筑风格是反映时代特征的一面镜子。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苏联建筑形式的简单明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的话，那么，到30年代中叶，建筑艺术的侧重点则转移到突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一主题上。因此，自30年代中期至战前，苏联建筑中出现了复古倾向，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在苏联再现。另外，多层建筑在30年代也开始问世。苏联在高层建筑方面最典型的尝试是夭折的苏维埃宫工程。1939年，由Б.约凡、B.休科和B.格里弗列伊赫设计的苏维埃宫动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完全胜利的标志，苏维埃宫建在被推倒的救世主大教堂上，它的设计高度为300米，其上还拟竖有一尊高达100米的列宁雕塑。虽然工程因战争而中止，但是，它的设计对于50年代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末，莫斯科城市改造的总体工程结束。在保持历史上形成的环形结构的前提下，莫斯科城区的面积向外扩展。为了使街道和广场的布局规范化，对一些地区进行了重新规划，结果导致一些建筑名胜被拆，俄罗斯的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莫斯科的农业展览馆、列宁图书馆和莫斯科河上的克里木桥等建筑相继竣工。地铁是苏联建筑成就的最佳体现者之一。30年代中叶，为了显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气魄，苏联开始在首都修建世界一流的地铁。1935年5月，全长11.6公里的第一条地铁线建成通车。苏联的第一批地铁站基本上都是按古典风格建造的，如共青团站，内部起支撑作用的是古朴、敦实的圆柱，天花板上缀有装潢精美的水晶吊灯，地铁站内墙壁上嵌有反映俄军胜利场面的马赛克。站内空间开阔，装饰物雄伟壮观，身临其境，人们不由地会为斯大林时代风格的宏伟气派所折服。从30年代至今，莫斯科地铁的扩展工程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它的肢躯几乎遍及城市的各个角落。继莫斯科地铁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都先后建造了地铁，地铁成为苏联方便、快捷、实惠、舒适及最富美感的交通工具。

即使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建筑师们在建设国防工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被毁建筑的恢复工作。自1944年起，苏联的城市恢复工作开始进行。A.休谢夫设计组制定了诺夫哥罗德城的恢复计划，他们将新建筑的风格同被恢复的俄罗斯建筑艺术珍品的风格有机地融为一体。1947年，苏联政府决定再修建一批高层建筑，以此作为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物。由建筑师Л.卢德涅夫、C.切尔尼舍夫、П.阿布罗希莫夫和A.赫里亚科夫设计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就是这一时期竣工的。莫斯科大学的主楼高达36层，该建筑的整体布局呈几何对称形，正面有廊柱矗立，顶部为哥特式的尖塔，注重装饰性，内部空间大，楼房举架高。坐落在莫斯科的乌克兰宾馆、外交部大楼等其他7座类似的建筑都是按照上述特征建造的。人们经常将这种高大、宏伟的建筑称为斯大林风格。在我国，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展览馆能够为了解斯大林建筑风格提供最直观的感受。

1955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消除建筑物上的累赘》的决议。决议批评斯大林时期的建筑风格太庸俗，认为它为国家带来了不必要的浪费。自此，苏联的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一大批简陋、经济、体现着现代技术的新式建筑产生。一般的居民住宅楼为5层，无电梯，住宅面积小，楼房举架低。为了节省空间，一些楼房还设计成公共宿舍式的，即：若干户住在一个套房里，厨房和盥洗室都是公用的。这类建筑造价低廉，其坚固性也远比斯大林风格的建筑逊色。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停滞”时期继续保持下来。由M.波索洪设计的经互会大楼（现为莫斯科市政府所在地）、由德·布尔金和M.什库德等设计的高达553米的中央电视塔等都体现着这一特征。虽然建筑师们曾制定了苏联建筑发展的远景规划，但是，由于经济的停滞，这些设想事实上只是幻想。70—80年代初，苏联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落成，体育综合体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

戈尔巴乔夫时期，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相伴随，苏联建筑中的复古主义情绪高涨。宗教复兴运动使拜占廷葱头圆顶式的东正教教堂在苏联再展风采。东正教教堂的恢复、重建及增建工作至今仍在持续。同时，经济的滑坡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受资金条件的限制，经济实用的多层住宅楼群成为城市新开发的居民小区的主体建筑。

五、音乐、戏剧和电影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音乐建设被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旧俄时期的音乐剧院、音乐学院、乐谱出版社、乐器厂等机构都被收归国有。许多城市又建立了新的音乐剧院、音乐教育组织、民乐学院等高校机构。1918年11月，音乐被列入苏维埃统一的劳动学校教学大纲，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内战期间，歌曲、进行曲和合唱宣传曲等新的音乐体裁出现。从创作形式上看，这类音乐作品往往以老曲新唱的形式在民众中传播，如歌曲《我们勇敢地去战斗》就是在俄罗斯民间抒情歌曲《洋槐树》旋律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作曲家们在谱写交响乐和歌剧的同时，也开始创作歌曲、进行曲和舞蹈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阿·格拉祖诺夫、米·伊波里托夫—伊凡诺夫、鲍·阿萨菲耶夫、米·彼亚特尼茨基、列·索比诺夫等，举办音乐会和音乐讲座、创立业余合唱团和乐队、设立音乐教学机构，为苏维埃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年代中叶，广播成为传播和推广音乐作品的主要媒体。这时的音乐体裁有合唱歌曲、交响乐、歌剧等。1925年，作曲家德·萧斯坦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问世。该曲目体现了作曲家娴熟的交响乐创作技巧，它是苏联交响乐中最早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之一。莫斯科的大剧院是苏维埃时期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经典剧院，《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芭蕾舞剧和《黑桃皇后》、《石客》等歌剧作为大剧院的传统剧目保留至今。1927年，由P.格利埃尔创作的反映苏联生活的芭蕾舞《红罂粟》成为苏联芭蕾舞剧的处女作。1930年，萧斯坦科维奇根据果戈里中篇小说《鼻子》创作的怪诞讽刺歌剧是作曲家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该歌剧在70年代的苏联舞台上曾再度复兴。

为了加强对音乐事业的集权化管理，1932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20年代苏联的各种音乐团体取缔，建立了受国家统一管理的“苏联作曲家协会”。30年代，反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音乐文化蓬勃发展。新的音乐机构不断出现，如1936年，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成立；1937年，苏联民间舞蹈团成立等。1933年，苏联举办全苏音乐演奏比赛。在苏联大众化歌曲声调及形式基础上产生的新型歌剧，如伊·杰尔任斯基创作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斯·普洛科菲耶夫创作的芭蕾舞剧《罗米欧与朱丽叶》（1936年）、歌剧《谢苗·科特卡》（1940年）都是战前苏联音乐文化的杰作。尼·米亚斯科夫斯基、普洛科菲耶夫和萧斯坦科维奇创作的交响乐不仅为苏联音乐爱好者所推崇，而且还名扬欧美。当然，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的音乐人才也难以幸免。1936年，萧斯坦科维奇的古典歌剧《卡捷琳娜·伊兹玛伊洛娃》被当做“形式主义”的东西而遭批判。30年代初，有声电影在苏联问世，电影事业的发展推动了音乐作品的普及。伊·杜纳耶夫斯基为影片《快乐的人》谱写的主题歌和波克拉斯兄弟为影片《拖拉机手》创作的主题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战前夕，气势磅礴的清唱大合唱创作在音乐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普波科菲耶夫的《涅瓦王亚历山大颂》（1939年）和尤·沙波林的交响乐大合唱《在库里科夫原野上》广为流传。1937年，杜纳耶夫斯基的轻歌剧《金色的峡谷》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公演，作品表明，在民间和现代大众歌曲基础上产生的轻歌剧体裁在苏联已经达到的相当高的专业水平。战争期间，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B.扎哈洛夫、M.布兰杰尔、B.索洛维约夫—谢多依等根据诗人M.伊萨科夫斯基、A.苏里科夫和B.列别杰夫—库马奇的词创作的歌曲，成为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布兰杰尔创作的歌曲《卡秋莎》（1939年）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看，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种歌曲至今仍为俄罗斯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喜爱。雄壮的交响曲在战争期间备受欢迎。萧斯坦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1943年）、米亚尼斯科夫斯基的《第二十二交响曲》（1941年）和《第二十四交响曲》（1943年）、Т.赫列尼科夫的《第二交响曲》（1942年）和普洛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堪称战争期间苏联交响乐的绝唱。战后初期，各种音乐团体和组织得到恢复，回忆战争题材的歌曲、交响乐、歌剧活跃在音乐舞台。电视自30年代末在苏联出现，到50年代，它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传媒对于音乐传播所起的作用日趋明显。50年代末以后，苏联音乐家与国外同行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增多，国内外乐队的巡回演出频繁，苏联的音乐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苏联的两大主导性民乐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民乐团都是在B.安德列耶夫乐队的基础上产生的。1946年，莫斯科民乐团改名为以H.奥希波夫命名的俄罗斯国家民乐队；1951年，列宁格勒民乐团被称为以安德列耶夫命名的国家第一民乐团。另外，以M.彼亚特尼茨基命名的民间声乐合唱团在苏联也颇有影响。

60年代，规模宏大的交响乐音乐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简单、小型的室内音乐会。在音乐体裁上，出现了一种非传统类型的声乐交响乐，即乐曲由声乐队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以演唱的形式表现出来。莫斯科还成立了由鲍·波克罗夫斯基领导的室内乐剧院。在歌剧表演中，除了多幕歌剧外，独幕和室内歌剧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苏联著名的芭蕾舞剧有：P.谢德林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海鸥》、A.彼得罗夫的《创世纪》和B.加夫利林的《安妞塔》等；清唱大合唱作品有：Э.杰尼索夫的《安魂曲》、A.什尼特格的《安魂曲》和Г.季米特里耶夫的《往年纪事片断》等。美妙的音乐是通过导演、歌唱家和乐器手的共同配合演奏出来的。60年代，苏联产生了一批举世闻名的音乐演奏家，如指挥家C.萨莫苏特、E.穆拉文斯基、Г.罗日杰斯特文斯基、E.斯维特兰诺夫等；合唱指挥家A.斯维什尼科夫、A.尤尔洛夫等；钢琴家Л.奥勃林、C.里赫杰尔和M.普列特涅夫等；小提琴家Л.科甘、Д.奥伊斯特拉赫和В.斯彼瓦科夫等；大提琴家M.罗斯特罗波维奇；歌唱家И.阿尔希波娃、В.巴尔索娃、Г.维什涅夫斯卡娅、И.科兹洛夫斯基、С.列梅舍夫、Е.涅斯杰林科、Е.奥勃拉佐娃和Н.奥布霍娃等。他们的演出通过唱片、录音带及电脑光盘等技术手段保留下来，传给后人，成为人类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

60年代末以后，苏联非官方音乐中出现了自编自演的弹唱歌手。他们的歌曲语言简单朴素，有时甚至带有粗俗的语汇，却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内心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因此，深受人民的喜欢。这些作品往往以自然的语调和独白，加上吉他等便携式乐器的伴奏而完成。弹唱音乐家Б.奥库扎娃、Н.马特维耶娃和В.维索茨基的名字在苏联可谓家喻户晓。直到今天，这些音乐家的作品在俄罗斯都市街头仍随处可见。另外，自60年代中叶起，一些青年职业音乐团体及音乐爱好者开始演奏摇滚音乐。他们选择的演出场地主要的不是舞台，而是俱乐部、咖啡馆、甚至是街头及地铁通道上。起初，这些作品多为西方摇滚乐的翻版，即借助于录音机录像机等手段将西方摇滚乐作品模仿下来。80年代初期，在吸收本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苏联特色的摇滚乐产生。个别作曲家还创作了摇滚歌剧。8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文艺创作及音像制品商业化趋势的加强，摇滚乐之类的非官方音乐在音乐舞台上、在广播电视中及在录音室内频频出现，大有取代严肃音乐的势头。苏联著名的摇滚乐团有：“阿克瓦利乌姆”、“阿丽萨”、“布拉沃”、“基诺”、“斯基泰人”、“江湖艺人”、“时代列车”和“花”等。在苏联经济的“停滞”和“滑坡”时期，商业的诱惑力对严肃音乐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面对着这些不利条件，苏联音乐艺术家们仍执著于自己的事业，最终保住了传统歌曲、歌剧和芭蕾舞曲目的存在。

目前，俄罗斯共有音乐剧院近50家（其中包括歌剧和芭蕾舞剧院15家、交响乐团约30个），专业合唱团、室内乐队和器乐乐团等共20多个，音乐学院8所，音乐师范学院两所及数量繁多的各类音乐学校。庞大的音乐队伍使苏联的音乐文化遗产在新俄罗斯得到发扬光大。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立刻宣布所有的剧院归国家所有，戏剧表演艺术成为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1918年，国民教育委员会下设戏剧部，戏剧被当做国家对人民从事教育、思想和美学宣传的重要手段。苏维埃的戏剧艺术是在旧俄时期几所著名剧院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话剧表演艺术中，莫斯科的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和涅米洛维奇—丹钦科艺术剧院以及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大剧院的美学和艺术风格为苏维埃戏剧所继承。莫斯科艺术剧院主要上演代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剧本。自建立之日起，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安·契诃夫的脚本就成为剧院的压轴戏。后来，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作品也被搬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戏剧舞台。随着剧院规模的扩大，莫斯科艺术剧院建立了一些附属艺术团。1913年，K.斯塔尼斯拉夫斯基和Л.苏列尔日茨基领导建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艺术团；1916年，导演B.穆切杰洛夫创立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二艺术团；1920年，以导演E.瓦赫坦戈夫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三艺术团成立；1921年，Г.布尔德扎洛夫等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第四艺术团成立。这些艺术团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支柱和希望。1918年，B.梅耶尔霍德导演的《宗教滑稽剧》成为苏维埃时期的第一个上演剧目。1919年，反映革命呼声的彼得堡话剧大剧院成立。A.卢纳查尔斯基、M.高尔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M.安德列耶娃等都积极参加了剧院的筹建工作。

20年代初，苏维埃的戏剧领域流派繁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极左影响在苏维埃的戏剧表演艺术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各种流派争论与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新的、反映时代特征的戏剧创作团体：瓦赫坦戈夫剧院（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三艺术团建立）、革命剧院（马雅科夫斯基剧院）、莫斯科市委剧院、彼得堡大（话）剧院及其他上演革命讽刺作品的剧院。30年代，苏联的戏剧艺术领域各种流派并存的局面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剧作占领了苏联戏剧的主要阵地。1933年，苏联人民委员会举办了苏维埃优秀脚本比赛活动，剧作家B.基尔松的《奇妙的融合》、A.科切尔加的《舰队的沉没》、Б.罗马绍夫的《战士们》等作品获奖。除了上演反映当代生活的话剧，苏联人民对世界戏剧的精神遗产也十分珍视。30年代的苏联被称作莎士比亚的第二故乡。由И.别尔谢涅夫导演的莎翁的《第十二夜》在莫斯科艺术戏剧院演出；由А.奥斯图热夫导演的《奥赛罗》在小剧院与观众见面；由A.波波夫导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革命剧院演出。到1938年，苏联共有剧院702家。1936年，苏联设立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首批获得该荣誉称号的话剧导演有：K.斯塔尼斯拉夫斯基、B.涅米洛维奇—丹钦科、B.卡恰洛夫、И.莫斯科温、E.科查金娜—亚历山大罗夫娜、M.勃留门塔里—塔玛林娜。另外，一批像Б·休金等苏维埃时期成长起来的戏剧演员也获此殊荣。同时受表彰的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戏剧艺术家。1937年，高尔基艺术剧院和国家大剧院获得列宁奖章。

卫国战争将苏联戏剧工作者的爱国热情调动起来。在列宁格勒的900天围困期间，英勇的列宁格勒戏剧工作者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41年和1942年，列宁格勒分别建立了民兵剧院和围困剧院。演员和导演都全副武装，他们把西蒙诺夫的脚本《俄罗斯人》和列昂诺夫的脚本《侵略》编排成话剧，在群众中演出。战争期间，有近400个剧团、音乐团体和杂技团为苏联军人服务，有25个前线剧院活跃在战场上。戏剧工作者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戏剧艺术的发展因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低潮。无冲突论在戏剧表演艺术中表现明显，剧情的冲突情节减少，剧中人物在观点上没有任何分歧，剧情在一种“好”与“更好”或者“好”与“优秀”的矛盾中发展。粉饰太平的官方基调使话剧失去了观众。尽管高尔基艺术剧院每年都得到官方的奖励，但是，观众的数量却日渐减少。“解冻”时期，高尔基艺术剧院曾作过恢复涅米洛维奇—丹钦科创作传统的尝试，但是由于官方的控制过于严格，戏剧在思想性上没有多少改变。为了真正复兴高尔基剧院的优良传统，一批青年演员决定在莫斯科创办“现代人”剧院。1957年，“现代人”剧院上演了第一幕话剧“永生”，剧作家B.罗佐夫成为该剧院的第一个脚本作者。

60年代，苏联的戏剧表演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戏剧的题材更趋政论化、作品的意图更直截了当。影响观众与演员交流的障碍物，如帷幕等全部被撤除，演员的表演空间扩大到舞台前部，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面向观众。追求艺术创新的“现代人”剧院在60年代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创作成熟期。剧院的创立者、戏剧导演O.耶夫列莫夫注意从优秀演员中选拔导演。Г.沃尔切克就是被耶夫列莫夫识中的一匹“千里马”，60年代，她已经将《平凡的历史》和《在底层》等剧目搬上舞台。1963年，莫斯科塔干卡剧院由导演休金创立。这里的创作团体仍以青年演员为主，演员和导演都注重戏剧内容和表演形式的创新。在戏剧题材上，反映工厂生产的题目成为70年代苏联戏剧的主题。《一次党委会议》、《局外人》和《炼钢工人》等剧本颇受观众欢迎。受电影和电视等视觉艺术的强烈冲击，苏联戏剧所拥有的观众数量呈递减趋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剧院都出现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现象。观众们根据自己的品味来选择剧院。那些敢于冲破思想禁锢的剧院就能够赢得诸多观众。70年代，观众们为了购买Ю.柳彼莫夫导演的塔干卡剧院的剧票、耶夫列莫夫导演的“现代人”剧院的剧票和Г.托夫斯托诺夫导演的列宁格勒大剧院的剧票，往往不惜排队等候到深夜。

80年代，由于苏联经济的不景气，苏联艺术的发展受到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更好地发挥才能，同时，为了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合理的认可，一些艺术家离开了祖国，到西方谋生。苏联末期，出现了艺术人才的流失现象。不过，更多的艺术家仍留在国内，他们不计较劳动报酬的微薄，继续兢兢业业为艺术事业奉献。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苏联的表演艺术遗产得以保存至今。80年代末以后，受“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影响，苏联戏剧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小剧院和契诃夫剧院等仍以上演俄罗斯经典剧目为主，它们成为苏联知识分子首选的艺术场所；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苏联已经丧失，像革命剧院等一些带有苏维埃意识形态色彩的剧院或改变名称（如革命剧院现在已恢复历史称谓——马雅科夫斯基剧院），或改变题材和艺术风格，总之，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品已不再出现；那些苏联时期就代表了活跃思想的剧院，如“现代人”剧院等，几乎完全成为再现西方社会生活的舞台。一些剧院甚至上演西方色情的东西，这些现象引起了苏联知识分子们的忧虑。

电影是一种年轻的表演艺术形式。1896年，电影传入俄国。当时的电影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活动的照片”的堆砌，图像是黑白的，没有声音相伴。帝俄末期，电影主要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娱乐场合中放映。十月革命后，电影作为苏维埃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的手段，变成老百姓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20年代中叶，反映革命场面的影片（如谢·艾森斯坦导演的《十月》等）和革命领袖的纪录片（如《列宁电影纪实》等）在全国放映。电影媒体的宣传功能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年代末，苏联建立了一批设备齐全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院，国产放映机和电影胶片也开始在电影事业中得到应用。

1931年，苏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生路》问世。苏联在电影领域里的突破引起了世界电影界的震惊。1932年，在威尼斯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电影节上，《生路》的导演尼·埃克被誉为最有才华的导演。30年代，《夏伯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及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改编的电影《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纷纷与观众见面。1935年，苏联的电影技术又出现了新的突破：首次进行了彩色图像的尝试。在这次尝试中，苏联的一些造型艺术珍品、1934—1935年五一节游行的照片和反映格鲁吉亚工人活动及电影概况的照片被制成彩色图片放映，此次活动的总导演仍是尼·埃克。声音和色彩的革新使世界电影的艺术和美学效果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苏联电影工作者在世界电影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苏联电影业的国际影响，1935年，世界电影节在莫斯科举行。

卫国战争开始后，随着工业设施及人口的向东疏散，苏联的电影制片厂也转移到内地。两家大型的电影制片厂——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被迁往阿拉木图。以两个制片厂为基础，中央联合电影制片厂成立。许多杰出的导演，如C.爱森斯坦、B.普多夫金、瓦西里耶夫兄弟、Ф.埃尔姆列尔、И.佩里耶夫和Г.罗沙利等都在这里工作过。战时80％的国产故事片都是这里制作的。战争没有中断苏联电影技术的发展，1941年，苏联产生了第一部立体电影。电影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纪录片《斗争中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故事片《区委书记》、《卓娅》和《两个战士》等都是战争时期苏联电影的杰作。

战后初期，回忆战争生活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大批被搬上银幕。仅1945年，苏联就拍摄大型艺术片45部。然而，1946年联共〈布〉中央对电影《伟大的生活》的批评使苏联电影工作者蒙受了冤屈。电影创作活动的受限制导致了苏联国产电影业的萧条。1951年，全国仅拍摄各类影片9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属于舞台纪录片。“解冻”时期，苏联电影的命运出现了好转势头。1957年，全国影片的产量比1951年增加14倍。1958年，仅故事片的产量就达到100部。在大量的国产影片中，除了《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俄苏及世界名著被搬上银幕外，一些反映战时战士平常生活的影片，如《一个人的遭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也与观众见面。反映普通人形象的作品，如《对岸街上的春天》、《大家庭》、《我亲爱的儿子》等在电影艺术中出现。不仅如此，自50年代下半叶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得到恢复并定期举行，苏联电影的国际交流加强了。

“停滞”时期，苏联多数电影变得平淡无奇，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影片频频产生。银幕上占主要地位的是为举行纪念活动而拍摄的多集体史诗影片，电影的艺术性和趣味性都有减弱的趋势。然而，这期间仍有一些优秀的导演顶着压力在电影艺术领域孜孜求索。70年代，苏联著名导演、演员瓦·舒克申导演的故事片《红莓》（1973年）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引起了苏联评论界的思考。另外，舒克申还导演过故事片《他们为祖国而战》。由于影片出色以及他具有的导演和表演才能，1976年被授予列宁勋章。导演埃吉达尔·梁赞诺夫根据舞台剧改编的《办公室里的故事》（1977年）和《两个人的车站》（1982年）、弗·缅绍夫导演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79年）等，深受观众喜爱。80年代，苏联电影已经威震国际影坛，苏联成为一个电影强国。

80年代中叶以后，苏联电影随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变化明显改观。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长期遭禁的影片能够公开地在国内放映。1986年，由坚吉兹·阿布拉泽导演的影片《悔悟》首次在莫斯科公映。影片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众无不为影片中的受害者而流泪。1987年，苏联电视台放映的纪录片《再揭露》，再次将斯大林恐怖行为的真相揭露出来。另外，以往没有公映的影片，如M.沙特罗夫的电视系列片《列宁肖像素描》、A.格尔曼的《路上检查》和《我的朋友伊万·拉普申》等也都与观众见面。电影题材也趋于多样化。《小信差》（1986年，导演K.沙赫纳扎洛夫）、《国际女郎》（1989年，П.托多罗夫斯基导演）等反映青年人价值观和心理的影片增多。外国电影充斥着苏联影院，良莠不齐的外国影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苏联人的业余生活，但是，同时也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90年代初，苏联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与西方影视的泛滥不无关系。

六、科学和技术

在70年的历史进程中，苏联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该成就的取得与苏维埃政权对科学的重视及人民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十分重视科学的发展。1918年，列宁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中，强调科学必须和实践相结合，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接着，政府给科学院拨款资助其工作。1918年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科学技术部成立，它吸收知名科学家，如现代空气动力学的创始人尼·茹科夫斯基（1847—1921年）和未来的航空设计师安·图波列夫（1888—1972年）等参加工作，科学技术部建立的宗旨是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许多自然科学部门还成立了研究机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就是由200多名科技专家共同制定的。生物育种学家伊·米丘林（1855—1935年）的苗圃被收归国有后，苏维埃政权仍聘请他负责树苗栽培及其他科研工作，还为他配备助手，调拨物资和设备。1921年，著名生理学家伊·巴甫洛夫（1849—1936年）的研究条件得到了保障。在应用技术方面，1918年，下诺夫哥罗德成立了无线电实验室。内战时期，虽然经济条件十分艰苦，但苏维埃政权仍关注着人才资源的保护问题，对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学者发放“院士口粮”。苏维埃时期的社会科学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为了建设一支红色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队伍，191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2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十月革命史和共产党史料征集出版研究委员会相继成立。同年，史学家米·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的《俄国历史概要》出版。该书第一次按照社会经济形态来阐述自古至20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侧重分析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及政治制度的演变，它的问世成为无产阶级史学诞生的标志。列宁对苏维埃俄国第一位无产阶级史学家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被当做20年代苏维埃学校的教材。波克罗夫斯基自1918年5月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他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才立下了汗马功劳。苏维埃的第一批工农速成中学就是根据他的倡议成立的；他先后担任过共产主义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协会、苏联和苏俄中央档案馆、红色教授联合学院的常任领导人，还在红色教授学院及各重点高等学校从事过教学工作，他的思想对苏联的第一批知识分子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25年，以俄国科学院为前身的苏联科学院成立。当时，全苏联有各类研究机构和科学协会共750个，科学院属于全国最高科研机构。随后，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建立了苏联科学院的分支机构。从20年代下半叶开始，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保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斯大林提出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在高度集权和行政命令体制基础上的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忽视农业发展的斯大林经济模式形成。为使科学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国家采取倾斜政策，优先发展与实际需要相关的科学领域和部门。1929年，科学院设立技术科学部，一批新的、与国家工业化联系密切的研究机构成立，其中主要的研究所有：科学—汽车发动机研究所、运输研究所、金属工业设计研究所、金属研究物理研究所、物理问题研究所、可燃矿物研究所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数学家康托罗维奇的研究奠定了线性规划的基础，他本人因此成为苏联国民经济规划及管理理论的创始人；1929—1931年，物理学家斯科贝尔琴得出了证明宇宙线粒子簇射存在的第一批数据；20年代末，科学家康·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年）完成了利用火箭进行星际航行的理论性专著《宇宙火箭》和《宇宙火箭飞行》。为了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中，1935年，苏联成立了火箭科学研究所，齐奥尔科夫斯基成为苏联航空和火箭动力学以及飞机和飞船理论方面的权威学者和发明家，是苏联宇航学的奠基人；30年代上半期，苏联科学家建立了第一批雷达；1936年，苏联第一台，也是全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常运转；化学家列别捷夫发明了制造人造橡胶的方法，这一成果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生产人造橡胶的国家；30年代，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揭示出高级神经系统的活动规律，创立了第二信号系统理论，其学说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1935年，遗传学家米丘林在长期研究植物有机体变异条件的基础上，培育出300多个植物新品种，他的植物杂交技术曾在中国农学界推广；1940年，在全苏原子核会议上，学者们专门讨论了铀的问题。这表明，到二战前夕，苏联的原子物理学已经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然而，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苏联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佳。随着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出台，苏联开展了“加强理论战线的阶级斗争”运动。首先受害的是社会科学。在苏联哲学界，由斯大林亲自策划和领导的一场批判阿·德波林（1881—1963年）的斗争展开。德波林这位苏联院士因“出身问题”和对列宁主义的客观思考而被定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对德波林的全盘否定表明：在苏联社会科学中，学术与政治问题已经严重被混淆，学者们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经济学领域的境况也是如此。那些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持保留意见的学者以及主张走新经济政策道路的学者都被解除了工作。一些知名学者，如杰出的经济学家A.恰亚诺夫和H.孔德拉季耶夫还遭到逮捕和处决；1938年，在斯大林本人的参与下，一部美化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性史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自此至50年代中叶，这部书一直控制着苏联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取代了苏联史学的权威性，甚至连苏联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没有逃脱受批判的命运。30年代末、4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掀起了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的运动。1933年，科学院转归人民委员部领导，次年，科学院从列宁格勒迁至莫斯科。科学院的一些自主权被取消，行政命令的手段在科学界确立。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许多著名科学家遭厄运。苏联导弹之父谢·科洛廖夫（1906—1966年）曾于1938—1944年间无辜入狱。

卫国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及时地将科学资源的服务方向转到国防上来。为适应战争环境，科学院的机构迅速向东部迁移，同时，还建立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制定了与国防及军工联系密切的课题研究计划。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及卡拉干达等地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黑色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很快得到了探明。苏联科学家在研制军事武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时起，仅仅两三年的时间，苏联就生产出科学院自行设计的新式大炮、火箭炮、坦克、穿甲弹、战斗机等军事装备。1942年，苏联的喷气式飞机试验成功。新式坦克、“卡秋莎”多管火箭炮等地面设备与空中机群协同配合，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苏联科学家不仅为苏联人民，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争使苏联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与设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战后，国家加大投资力度，资助科研工作的恢复。5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的各分支机构基本恢复。另外，根据实际需要还增设了一些新的分支机构。随着新学科的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所，如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学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核问题研究所等建立起来。科学家们还走向企业、建筑工地、农庄及国营农场，为生产建设提供科技咨询，努力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然而，国家领导者决策的严重失误影响了科学潜力的充分发挥和科学的全面发展。社会科学在斯大林的第二次个人崇拜及大清洗运动中再次走向低谷。1947年，苏联学术界展开了由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层领导A.日丹诺夫参加的哲学争论。1950年和1951年，学术界进行了有斯大林参加的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争论。在学术讨论中，领导的发言被当做学术指示。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客观上剥夺了苏联社会科学发展的自由空间。“冷战”时期，为了保持同西方的对峙，苏联采取夜郎自大的态度，对先进国家的科学成就嗤之以鼻。外国学者在物理学、量子力学、化学和控制论等领域做出的重大发现被苏联当做唯心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观点陈旧、但得到了国家领导层支持的李森科集团的学说在农业生物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遗传学被当做伪科学，普通生物学的一些领域成为学术禁区。苏联科学沿着一条畸形的、符合斯大林模式的轨道发展。

自50年代中叶起，人类跨入了科技革命的时代。科技革命的方向是在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监督和管理的自动化，发现和利用新能源，创造和运用新的结构材料。从此，科学的发达程度及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转化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主要标志。“解冻”时期，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苏联科学有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奉行着社会主义超前论思想，赶超美国、争做世界一流的大国成为苏联领导层决策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科学出现了一段快速发展时期。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在苏联投入运行；1956年，H.谢苗诺夫因研究出化学链反应理论而获诺贝尔奖；1957年，苏联研制的世界上第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列宁”号下水。同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重大事件使苏联的“冷战”对手——美国极为震惊；1961年，Ю.加加林乘“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宇宙飞行，它表明苏联的宇航业已经走在世界的最前列；1962年，物理学家Л.朗道由于对液氦理论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奖；1964年，H.巴索夫和A.普罗霍罗夫因在量子电子学领域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航空设计师、苏联科学院院士A.图波列夫领导科学家们研制出100多个型号的军用和民用飞机，如图－104、图－114和图－144等，图波列夫先后创造了78项世界纪录，成为苏联航空史上的一代天骄。同图波列夫齐名的是苏联航天学功臣谢·科洛廖夫。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制造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另外，他还指挥研制了多种用途的卫星。加加林乘坐的“东方号”宇宙飞船就是他领导设计的。

苏联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确立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不断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开支。从60年代末起，苏美军事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苏联一直把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看做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将国民经济中80％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70年代初，苏联将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的数量从原来占美国的1/3增加到与美国数量相等。70年代中期，又发展到超美国50％。军事实力的增强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相反使经济停滞不前。资金的不足制约了科学的发展。人们虽然在研究科学集约化的课题，但是，科学的潜力并没有被挖掘出来，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十分严重。长期以来，苏联科学部门的发展很不平衡，与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相关的领域一直受到国家的关爱，而与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着的轻工及农业各学科却严重被冷落。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导致苏联在控制论、信息论及电子学等前沿科学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停滞”时期隐藏的危机到80年代中叶全部爆发出来。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轻工业品、日用品严重短缺，食品、服装、鞋帽，甚至连卫生纸等日用品都要用外汇进口，这无疑为滑坡的经济雪上加霜。直到90年代初，苏联轻纺工业中许多领域在技术上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如苏联的牛仔布染色工艺水平十分低下。虽然苏联中亚地区能够为牛仔布的制作提供优质原料——长绒棉，但是，拙劣的染色工艺使苏联自产的牛仔服在色调上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低档得多，老百姓只好花高价买进口产品。电子科学的停滞使周边国家的电子表、收录机、录（音）像带等产品在90年代初仍走俏苏联市场。戈氏的加速科技发展战略因国内局面的混乱而未能有效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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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苏联解体和解体前的苏联文化

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苏联解体

米·谢·戈尔巴乔夫，1978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8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11日入主克里姆林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同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包括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等内容在内的改革设想，积极推行改革。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做政治报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等观点进行了批评。他强调，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现阶段苏联纲领性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了“加速发展战略”，并决定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改革。这次代表大会被认为是苏联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开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是应美国出版商的要求撰写的。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不久，就有包括中文版在内的多种文字的版本问世。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对斯大林30年代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等问题，重新做了评价；并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实质、内容、步骤、问题和前景做了介绍。戈尔巴乔夫说：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他还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

在上篇《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社会已经活动起来了，不能让它停下来，应让公开性大放光明，走民主化的道路。他还提出，改革就是革命，要坚决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速度，就要在走向崭新状态的道路上实现根本改革，这无疑是一次革命性任务。在下篇《新思维与世界》中，戈尔巴乔夫详尽论述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

1988年6月底，苏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经济改革所以成效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他在《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进程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关于民族间关系》、《关于公开性》、《关于法制改革》，以及《具体实施国家政治体制的若干紧急措施》等决议。会议决定彻底实行党政分开，放弃党组织直接指挥国家及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做法，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会后，苏联的社会危机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1990年7月上旬，苏共在国内政治、经济、民族诸方面的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和苏共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关于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等重要文件。苏共纲领性声明指出：苏共是以社会主义为选择，以共产主义为前景，以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前进目标的党。她将同“专制的官僚体制彻底决裂”，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放弃“包揽国家和经济管理机构的做法”，变“国家党”为“政治领袖党”。大会认为，为改变苏联社会发展陷于困境，社会动荡加剧的状况，应尽一切努力使改革作为一种和平革命向前发展。苏共民主纲领派首领叶利钦、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8人公开表示了对这次党代会的不满，宣布退出苏共。会后苏共党内明显地分成3派，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派，也称“主流派”、“中间派”；民主纲领派，也称“激进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也称“传统派”或“保守派”。民主纲领派主张苏共要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变成西方议会性的政党；实行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用“普遍政治原则”代替“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应放弃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改变党的名称。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他所领导的政治经济改革，没有有效地解决苏联社会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首先宣布独立，表示不再受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约束。不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也相继发表《独立宣言》，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也都发表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还有的加盟共和国要求建立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民族矛盾不断尖锐，多次出现了流血冲突，统一的苏联国家面临着解体的严重威胁。

1991年8月19日凌晨，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同时还宣布，已成立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当日下午，亚纳耶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正承担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决心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被任命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并授权他发布保障紧急状态得以实施的必须执行的命令的权力。8月21日下午，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当晚，戈尔巴乔夫宣布发表声明，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局势，恢复了同外界的联系，近日内将完全恢复总统的职权。22日，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变革的决定性阶段。权力在变化，所有制关系在变化，联邦也在变化。

“八·一九”事件后，苏联政局发生急剧变化。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被停止活动，苏共在国家机关、军队和企业中的党组织被取消，中止一切活动，苏共的办公楼和财产被没收，档案被接管，原来的苏共已经不再存在。与此同时，苏联解体的进程明显加快，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摩尔多瓦、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阿塞拜疆等先后宣布独立，联盟名存实亡。12月25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停止在苏联总统职位上的活动。7时32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升上克里姆林宫上空，克里姆林宫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解体。

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史学热

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对以往的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社会科学中的主要问题是繁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的、理论的和其他的讨论遭到阉割。因此，社会科学在改革中的主要任务是结束社会科学的僵化状况，使之具有广阔的天地，彻底消除作为个人崇拜时期特点之一的垄断理论的后果。他还提出“公开性”和“在历史的文献上不应该有空白点”的主张，强调苏联人民必须要了解历史的真相，不允许再篡改历史，编造谎言，欺骗社会舆论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主张对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科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股“史学热”。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国家人民教育委员会在1988年做出了取消中学所有历史考试的决定，代之以不进行评分的公开讨论。苏联官方认为，过去的教科书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谎言”，因此需要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在新编写的教科书中，将重点叙述以前不涉及或很少涉及的内容，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政党的政治活动；非布尔什维克杰出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30年代镇压机构的形成及斯大林的作用；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停滞时期的状况和他本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苏联8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改革等等。

80年代末期新版本历史教科书的问世，表明了苏联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明显地向人们表明了苏联史学今后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苏联电视台放映的纪录片《再揭露》，在苏联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纪录片以很多镜头反映了富农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和中亚集中营的情景，1928—1931年，有500万富农在农业集体化中被镇压。纪录片还告诉人们，在1937—1938年的红军清洗运动中，斯大林以“叛徒罪”几乎枪决了全部高级指挥官，以后又将清洗运动扩大到中级军官，以至1941年6月德军入侵时，苏联损失惨重。

198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时，论述了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问题，他说：认真剖析往事，有利于扫清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半是半非，羞怯地回避矛盾，有碍于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妨碍我们前进。他还说：我们今天有时持批评的观点回顾自己的历史，那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考虑走向未来的道路。必须本着历史责任感和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过去做出评价。现在还可遇到有人企图回避我们历史上的迫切难题，对它们避而不谈并摆出一副姿态——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此，我们不能同意。这是一种无视历史真理的态度，是对违法和专横行为的无辜牺牲者的大不敬。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指出“改革需要重新评价历史”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有助于帮助我们解决现今面临的问题：民主化、法制、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总之，改革的迫切问题。

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重新评价历史。正是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苏联最高法院为布哈林、李可夫平反，以后又先后为1932—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平反。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上述案件中的四个组织根本不存在，对其指控毫无根据，毫无原则，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留京、叶多夫基莫夫等78人平反。苏联史学家认为，这些人恢复名誉，是在深入研究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党内斗争史的基础上作出的客观的科学的经过权衡的结论。

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苏联史学家及时修改了原来的研究计划，提出了以下10个新的研究课题作为其远景规划：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革命与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建设史；民族史与当代民族进程；苏联各民族文化史；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史；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少数民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发展的历史道路；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世界文化史等。这些课题同以往传统的史学研究课题相比，涉及到不少复杂的“敏感”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注重历史研究的时代感，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如苏联科学院主持编写的《20世纪的世界》（两卷本），即强调从新思维出发去揭示和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及相互影响。苏联史学家认为，研究20世纪的世界，其关键是提高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水平。如果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就不能提高。他们认为，一些被忽略的，或很少涉及，以及根本没有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主要是历史规律和一般社会学的规律、历史分期问题、过渡时期问题、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历史时代和历史地区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社会革命理论、全球性问题等。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当代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是由使世界经济联系国际化的科技革命的全面展开，信息和交通工具作用的加强，地球资源的现状，生态面临的总危机以及各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决定的。这个理论成为不少苏联世界史学者认识当代世界的理论基础。同《20世纪的世界》相类似的选题还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战后的和解》等。这些选题缩短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历史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三、改革派和传统派文学思潮的论战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界在社会“改革”的推动下，开始了“文学改革”。在一些作家要求“创作自由”、“取消政治检查”的同时，涌现出多种文学思潮，它们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彼此攻击，“内战”蜂起。文学界出现了动荡，这种动荡和社会的动荡相一致，对当时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作家在克服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同时，在文学界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不仅怀疑斯大林的价值，而且也怀疑全部过去的历史”，则集中反映了这些人的观点。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的口号后，30年前曾热闹一时的种种错误观点，再次被提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同年6月下旬，苏联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一些代表公开提出废除作品审查，改组作家协会，使其不再是“衙门”。会后，原来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趋于分裂，在文学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改革派”和“传统派”。

“改革派”也被称为“自由派”、“西方派”或“民主派”，其代表人物巴克拉诺夫、贝科夫、格拉宁、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雷巴科夫、沙特罗夫、柯罗季奇、维诺格拉多夫、萨尔诺夫等。与该派观点接近的作家有艾特马托夫、扎雷金等。该派掌握的主要刊物是《旗帜》、《星火》、《莫斯科新闻》。“传统派”同“正统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邦达列夫、别洛夫、拉斯普京、普罗斯库林、库尼亚耶夫、沃罗宁、阿列克谢耶夫、柯日诺等。传统派的主要刊物有《我们的同时代人》、《莫斯科》和《青年近卫军》。这两派在关于苏联文学的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刊物上发表宣扬自己文学主张的文章，并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特别是改革派，他们依仗自己在各方面的优势，率先发难，向传统派频频发起挑战。

1987年4月下旬，全苏作协理事会召开全体会议，改革派和传统派在会上展开激烈论战。如果说在这以前苏联文学界在一些问题上只是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那么在此之后，文学界的“内战”则公开爆发。这表明，两派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两派原则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认识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的成就；如何认识1985年改革以来苏联文学界的形势；如何评价现代西方的文化；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等。在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如，如何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普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如何评价《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雷巴科夫著）、《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人生与命运》（格罗斯曼著）等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应当指出，他们的分歧还不仅仅在文学问题上，还表现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如，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评价斯大林等历史人物等。两派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是和文学问题上的分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苏联改革后文学界的形势，改革派是所谓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是改革的产物，因此，这一派的作家们极力为改革歌功颂德，认为它使苏联文学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好时光”，使人民第一次生活在“自由的气氛中”。以往受到严厉批判的作家，如帕斯捷尔纳克等恢复了名誉，他们以往被禁的作品又重新出版，使改革派受到鼓舞，兴高采烈，认为这是新的“文化复兴”。传统派则相反。他们对改革后苏联文学的现状十分担忧，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的作品的“回归”，推动了改革后出现的否定一切的社会思潮的传播，加重了社会的混乱和动荡。1987年4月26日，普罗斯库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永恒的战场》，谴责改革派热衷于发表这些遗著是“恋尸欲”，传统派作家认为，改革派对苏联文学来说，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对于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理论和实践，改革派不加分析地备加推崇，欣赏西方的“自由”和“民主”，盲目地迎合西方的文化时尚，并极力在自己文学活动的实践中扩大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传统派则与之相反，对西方现代派的文化持谨慎的、明显的保留态度。

改革派和传统派的争论，虽然主要是通过文学问题表现出来的，但其争论的内容则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深刻的政治内容。例如，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改革派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将其描绘成“独裁君主”、“专制暴君”，把苏联历史上的一切错误和失败，都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总之，斯大林是一切灾难的化身。传统派并不全盘否定斯大林，如阿列克谢耶夫1987年11月5日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说：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的作用是很大的，当时需要他那种坚强的性格；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农村的人，我不能原谅斯大林和所有执行他的指示的人所采取的合作化的形式和方法。1988年，柯日诺夫在《我们的同时代人》第4期发表文章指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时代的产物，不是他个人和某些居心叵测的帮手的阴谋的结果，个人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不能归结成为一个人或一批人的个人行为。两派在论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历史旧账问题。改革派认为，自己是60年代以来苏联文学发展中惟一正确的代表，特别是60年代的“老”自由派，更把自己说成是苏联文学发展中健康力量的代表。他们指责传统派的一些作家在60年代写的文章是“卑鄙”、“下流”、“无耻”的文章。

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社会的进一步动荡，苏联文学界两派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化，不断升级。文学界的斗争是社会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和当时苏联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改革”的矛头不仅指向斯大林，而且也指向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时候，1989年第6期《十月》杂志发表了格罗斯曼的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对列宁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他不仅攻击列宁“扼杀了俄罗斯过去最神圣的东西——自由”，而且还歪曲历史，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悲剧”，而这是60余年来从不曾有过的现象。1989年，《新世界》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作者认为非人的劳改营及一切大镇压，均起源于列宁。此后，《十月》、《星火》、《新世界》、《文学评论》等文学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这股甚嚣尘上的逆流中，传统派的一些作家也加入到了攻击列宁的行列中去，如索洛乌欣在《读列宁全集札记》、《与上帝告别》、《不把新酒装在旧瓶里》、《在光天化日之下》等文章或著作中，攻击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盲目性和狂热性”，十月革命造成的可悲结果“是不能弥补的”。他还历数苏共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罪状”，要求它向人民进行“忏悔”。这表明，原来对立的两派在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

1991年8月19日，苏联政局出现激烈动荡后，苏联文学界并没因斗争复杂看不清结局而保持沉默。传统派作家大多是支持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希望它能采取断然措施，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如文学批评家普罗库舍夫当天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家普罗哈诺夫次日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认为“这对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改革派则相反。8月20日，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朗诵了他的新作《八月十九日》，支持叶利钦，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日，《旗帜》杂志主编巴克拉诺夫也致电叶利钦，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两派更多的作家还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自由派作家雷巴科夫对记者发表的讲话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我还没有确定我对发生的事的态度，我想等两三天后再说。

“八·一九”事件后，不仅苏联国家政治、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且使原本不平静的苏联文学界的斗争不断加剧。8月31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试图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两派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俄罗斯联邦作协领导人退出会场，并鼓动700多名会员退出，于10月21日宣布成立俄罗斯作家协会，这样，俄罗斯联邦作协分裂了，在它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作家协会。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苏联作家协会因其所属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协先后宣布独立，已经不再存在，这样，争夺原苏联作家协会的财产及其所属基金会的继承权成为作家们的主要任务。在短时间之内，作家们的“内战”似乎还很难结束。

四、绘画艺术的新变化

1988年1月，全苏美术家协会召开第七次美术家代表大会，理事会主席阿·波诺马廖夫在题为《美术的公民使命》的总结报告中说：1983—1987年是苏联美术根本性的转变时期，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停滞时期”（1964—1981年），曾有过矫揉造作和口号式的图解生活的现象，但已被抛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今后要加强作品形象的激情效果，使艺术的造型语言更加鲜明而丰富。通过把握新的社会现象认识人民和历史经验，确认时代的真理。他还强调，人类复杂的感情世界，个人和社会的相互联系，可以在各种形式和题材的艺术作品中以各自的激情表现出来。艺术发展中新的倾向和新的流派有权去进行新的竞争。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苏联美术界此后空前活跃，开始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美术创作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如现实生活中与非现实生活中的客体，古代与现代的事件，统统在一个画面中表现出来，原有的时空界限的原则，被彻底地抛弃了。

苏联的美术创作，是和社会生活正在出现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美术界，包括“先锋派”和“左翼美术阵线”在内的原来被禁锢的一些美术家的作品，重见天日，并被重新评价。与此同时，一些被流放或被镇压的画家，重新恢复了名誉，“平反昭雪”，如立体—未来派画家米·克·索科洛夫，以及亚·达·德列文、罗·谢马什凯维奇等。美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肃反扩大化的内容，决不仅仅局限在美术界，而是反映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89年，以苏联美术家协会为主，出面组织了大型美展《怀念斯大林主义牺牲者》，一些著名的画家或雕塑家，如伊·奥勃罗索夫、德·日林斯基、尤·安宁科夫、德·米特里亚斯基、彼得·沙彼罗等，都通过不同的作品反映出这一场历史的悲剧。对这些作品褒贬不一，有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80年代中期，西方艺术思潮陆续大规模传入苏联，到8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美术界，以照相写实主义的影响最为突出，与此相接近的“新纪实派”的出现，同样在苏联美术界有重要的影响。这些流派的主要特征是利用照相和电影的“纪实”的表现手法，强调艺术形象的“写实主义”。安·阿·凯斯丘拉的《塔林港湾》、海·卡·波利的《在堪察加的青年学者》、安·维·沃尔科夫的《黎明》、《动力实验室》、奥莫贝什—库兹涅佐夫的《通往乌连戈伊的路》，被认为是照相写实主义和新纪实派的代表作。这个流派与现实生活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当代人们所经历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内容，如国际和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人类征服宇宙、科技革命等，都被绘入画布之中。

80年代，苏联美术界活跃的另一重要标志是美术团体和社团纷纷成立，在引进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交流创作经验、开展艺术评论、组织艺术鉴赏活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是“莫斯科河”及“友谊社”、“马尔斯”、“金字塔”等等。

“莫斯科河”成立于1987年，以莫斯科高等美术院校的学生和教授为主，他们的艺术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世界各国和自己祖国文化艺术中人道的现实主义传统”。“友谊社”成立于1986年，以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为主，多是擅长画肖像画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创作团体。“马尔斯”成立于1988年，以从事现代美术创作为主，主要成员以油画家、雕塑家、美术理论家为主。这是一个通过经营艺术品以盈利为目的的美术组织。他们积极致力于建造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为此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和艺术品。他们认为，建造这样一个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金字塔”于1991年在莫斯科成立，这是由青年雕塑家组织的美术社团。同年5月，他们在“莫斯科雕塑家之家”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作品展览。这些作品在深切地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努力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受到广泛的关注。60年代受到严厉批判的“别留金画室”，此时也得到了新的发展。1962年底，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曾下令“禁止展出他们的作品”，别留金被认为是“现代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而这又是和苏联美术相抵触的，因为苏联美术是不允许抽象主义存在的。但是，别留金及其支持者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艺术实践活动。他们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了自己的画室，在苏联美术界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还将作品送到美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波兰、英国、德国展出，在国际画坛也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一些艺术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别留金等人的作品，第一眼看上去是“抽象的”，而实际上内涵着深刻的人类感受。

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揭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同年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当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来的时候，全世界受到震动，苏联美术界也同样受到巨大的震动，事前似乎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准备。8月，按期举行了“全苏第二届雕塑展览会”，会上展出了一批艺术精品；11月，全苏美术协会开始研究该组织的新的章程，同时筹划新的领导班子，推举新的人选代替已在1991年8月7日病故的苏联美术研究院院长乌加罗夫。

苏联宣布解体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开始拆除前苏共领袖人物列宁、斯大林，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等人的雕像，同时，表现工人、农民、士兵形象的纪念性的塑像，也被拆除，还有一些诸如十月革命胜利纪念碑等塑像，也被粗暴地拆掉。这些雕像及纪念碑杂乱地堆积在莫斯科中央美术之家博物馆院外的绿地上，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年12月，全苏美术家协会、全苏美术研究院关闭。


第二篇 西、南斯拉夫文明

[image: ]


20 画在棺木上的17世纪波兰贵妇人肖像


第一章 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其国家

一、波兰封建国家的建立和贵族共和国时期

西斯拉夫人是斯拉夫人的重要支系之一，包括波兰人、卢日支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今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谷是遥远的古代的斯拉夫人的发祥地。4—6世纪，斯拉夫人随着生活地域的扩大，逐渐分成西、东、南三大支系时，西支居于奥得河和维斯瓦河流域的一些古斯拉夫部落、莱赫人等，是波兰民族的先民。这些部落有统一的语言，生活在稳定的地域，对波兰民族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波兰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王朝是皮亚斯特王朝。966年，这个王朝的第四个统治者梅什科一世建立了波兰早期封建国家。梅什科是波兰国家的缔造者，他接受了基督教，不仅提高了波兰的国际地位，而且同西欧国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对加强与德意志人的斗争有重要的意义。梅什科在位时，波兰的势力不断扩展，他死后由其子博莱斯瓦夫一世即位，并在1025年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君主制的强大国家，当时的波兰由大波兰、小波兰和中部地区三部分组成。

梅什科一世时的波兰，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农业，除了种植大麦、小麦等谷物外，还种植亚麻、大麻等经济作物。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开始广泛饲养着猪、牛、马、羊等牲畜。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棉纺业、制陶业和金属加工业等。

1031年，德国和波兰之间爆发战争，波兰战败。梅什科二世在德意志帝国的强大的压力下，统一的波兰被迫划分成了几个公国。到梅什科二世的儿子、卡齐米日一世执政时期，波兰出现了德国所希望看到的封建分裂的混乱局面。由于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被地方分裂政权所代替，波兰的国力日渐衰落，在与德意志人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民族危机日趋尖锐。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分裂局面，为了有效地抵御外敌，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些王公为建立统一的波兰进行了长期的努力。1314年，原库雅维—布列斯特王公沃凯太克在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320年，他被大主教加冕为波兰王国国王，称瓦迪斯瓦夫一世。

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一世在位时，封建割据的波兰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但仍有一些领土沦落在异族手中。他的继承者卡齐米日三世统一了马佐夫舍后，勃兰登堡、条顿骑士团和波希米亚王室，还分别占领着西波莫瑞、东波莫瑞和西里西亚。1385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了王朝联合，由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任波兰国王。1410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在罗斯、捷克军队的支持下，在波兰东北部的格伦瓦尔德与条顿骑士团国家展开激战，联军获全胜，有力地抵御了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领土的侵略，6年后，收复了以格但斯克为中心的东波莫瑞。

东波莫瑞收复后，有利地促进了波兰农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粮食出口刺激了贵族对土地的占有，他们巧取豪夺，广泛建立自己的庄园。在15世纪中叶，大量劳役制庄园产生。农民的土地被贵族占有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他们被迫在庄园里为贵族服劳役。与此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波兰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除格但斯克外，克拉科夫等城市在木材、呢绒、皮革、食品加工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为了规范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一些城市中还自发地出现了数目不断增加的行会。行会的产生是波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标志着贵族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开始谋求经济利益以外的更多方面的利益和权力。

贵族首先追求的是政治权利，不断提高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政治地位。1505年，在贵族的操纵下召开议会，通过一部削弱王权的宪法。宪法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颁布任何法律，任何立法都不能通过。这部宪法标志着波兰等级君主制结束，波兰从此进入了贵族共和国时期。为了对付日趋险恶的国际形势，首先是莫斯科公国的武力威胁，1569年6月28日，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在卢布林通过了建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的决议，定都华沙，史称“卢布林联合”。波兰共和国面积31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包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及一小部分俄罗斯的多民族的农奴制国家。波兰贵族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政策，使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1648年爆发了Б.М.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乌克兰民族起义，同年攻占基辅城，成为全乌克兰的统领。他迫使波兰签订《兹博罗夫条约》，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哥萨克公国。波兰的分崩离析还表现在1652年议会通过了自由否决权，即在议会中，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议案就不能通过。大贵族操纵议会，利用所谓“否决权”使议会名存实亡，无法履行其职能。

1654年1月，Б.М.赫梅利尼茨基与俄国签订了乌克兰同俄国合并的条约，乌克兰的封建主与俄国的封建主公开结盟，为俄国吞并波兰的领土扫清了道路。同年俄波战争爆发，1667年两国签订停战协定，俄国得到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土地。在俄波战争期间，瑞典在1655—1660年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波兰由于国力疲惫，上层统治阶级背叛国家，投降求和，使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成为波兰最高统治者。波兰人民为挽救国家危亡，同瑞典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了国土。但是，波兰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660年5月交战双方签订的条约规定，波兰国王放弃对瑞典王位的要求；波兰放弃大部分利夫兰的属地，只保留东南极少的一部分。这一切严重地削弱了波兰的国际地位。

1733年，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西班牙、法国、撒丁为一方，俄国、奥地利为另一方，双方为争夺波兰王位展开激战。俄军占领华沙后，强迫波兰议会选举弗里德里克·奥古斯都二世为波兰国王，称奥古斯都三世。这场战争使波兰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的危害。

18世纪后半期，波兰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之一，是生产关系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如限制“自由否决权”的使用等等，但是遭到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保卫全体贵族的权利”的旗号下，肆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规定未经俄国的同意，原有的旧的法规制度不得改变。对于波兰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独立的任何努力，俄国政府不惜动用武力进行干涉。1772—1795年，俄国纠集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使波兰被瓜分完毕，国家灭亡，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期结束。从此，波兰人民沦为异族统治达123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复国。

二、大摩拉维亚帝国的崩溃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发展

6世纪上半叶，斯拉夫人的一些部落迁徙到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7世纪时，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的西斯拉夫人，为了有力地抵御阿瓦尔人的侵袭，建立了萨摩公国。9世纪初，大摩拉维亚帝国兴起。约在830年，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10世纪初，波希米亚各部落脱离了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了捷克王国，奠定了统一的捷克民族的基础。

大摩拉维亚帝国是西斯拉夫人建立的早期封建国家。它位于东欧、西欧之间，以摩拉维亚为中心，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激烈争夺的地区。斯维雅托波尔克在位时，它的疆域最大，包括摩拉维雅、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部、奥地利和匈牙利北部等地。10世纪80年代起因统治者之间发生内讧，帝国日趋衰落。这时，捷克从中分离出来，895年，以波希米亚为中心形成了独立的捷克国家。906年，大摩拉维亚帝国被匈牙利人灭亡。

捷克的第一个王朝是普什米塞王朝。捷克建国时，是东欧地区一个有实力的独立国家。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捷克有效地抵抗了德意志人的进攻。10—12世纪是捷克封建生产关系确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有所发展，混乱的政治局面时有出现，为德意志人染指捷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捷克封建贵族为了对付日趋严重的分裂势力，往往求助于德国，结果引狼入室。1086年，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授予捷克王公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以波希米亚国王称号，捷克公国由此臣服于神圣罗马帝国。捷克的民族独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2世纪后半叶，捷克公国改称捷克王国。1212年，德皇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定了捷克王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关系。德国极力拉拢捷克为其对外侵略提供帮助，所以给予了捷克许多特殊的待遇。捷克统治者在德意志帝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即帝国册立新君的选帝侯制度规定，捷克国王列选侯之首。

12世纪时，捷克的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商品交换，出现了最早的集市贸易，并较迅速地得到了发展，但主要的商业活动，多被德意志移民控制。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使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渗透到了农村，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捷克商业活动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贸易中心，逐渐形成了不少新的中小城镇和大的繁华的城市。这些大的城市，同样被德意志移民中的贵族所掌握。农业的发展为城市手工业和采矿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采矿业的发展尤为迅速。捷克白银的产量位居欧洲第一。

由于捷克实际上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内的一个特殊的斯拉夫属国，它在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德国的影响，特别是捷克的贵族处处模仿德国人，他们以讲德语为荣，出现了日耳曼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移民在捷克的土地上从事工商经济活动，并在不少方面握有实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捷克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日耳曼贵族阶层。他们控制着矿山、城市，占有大量的地产。特别是日耳曼人的天主教更是贪婪，占有捷克全部地产的1/3以上。这一切使两个民族在长期的交融中，捷克原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文化逐渐让位于日耳曼文化。

15世纪时，捷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生活在悲惨境地的城市贫民、农民和矿工，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给他们带来灾难的天主教会。捷克爱国者、宗教改革家胡斯这时创立了捷克宗教改革学派。他早年毕业于查理大学，后任该校系主任和校长职务。他公开反对德意志贵族和天主教会压榨捷克人民，坚决主张实行宗教改革，恢复基督教简朴风尚；他提出教会不得占有田产，并将非法占有的财产还俗归公。胡斯的主张反映了市民和下层贵族的要求，同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1412年，他因严厉谴责罗马教皇在捷克贩卖赎罪券，被开除教籍；1414年，因拒绝放弃自己的主张而被捕入狱；1415年7月6日，以“异端”的罪名，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

胡斯之死，激起全捷克人民的义愤，成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对天主教会和德意志皇帝、反对封建贵族的“胡斯战争”的导火索。胡斯派教士号召人们“举起宝剑”为胡斯复仇，得到广泛的响应，数以万计的捷克人民举起义旗，同罗马教皇展开斗争。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市民在教士哲里夫斯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攻打市政厅，很快占领了政府机关，驱逐德意志贵族和教士，没收他们的财产。

1420年，参加起义的成员逐渐分化成了两派。一派称“圣杯派”，属温和派，其成员主要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和下层贵族。他们的纲领是1420年8月提出的《布拉格四条款》，主张在不危害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实现“教会财产还俗归公”，同时实现传教自由，宗教平等，用捷克语做祈祷，改变德意志贵族和天主教会在捷克的统治地位。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集中在南波希米亚的塔博尔，被称作“塔博尔派”，他们在1420年11月提出了激进的《布拉格十二条款》，主张废除国王和私有财产，消灭封建特权、封建捐税和封建劳役，建立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共和国。

同年，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组织10余万“十字军”绞杀起义者。开始，“圣杯派”和“塔博尔派”联合作战，多次打退了讨伐者的进攻，卓越的军事将领杰式卡英勇奋战，以身殉国。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十字军”施展阴谋诡计，从内部分化瓦解起义者，在两派之间制造矛盾，达到最后将其全部消灭的目的。1433年，巴塞尔宗教会议与“圣杯派”秘密签订《巴塞尔协定》，满足了《布拉格四条款》的部分要求，“圣杯派”开始与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塔博尔派”起义者，使其在1437年最终失败。胡斯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势力，保证了捷克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独立，同时有力地加强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广泛的文化联系。胡斯运动对捷克历史发展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斯洛伐克人的国家位于捷克东部，其疆域延伸到乌克兰民族生活的地区。早在公元1世纪时，斯洛伐克和捷克同处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共同战斗、生活和密切的交往，使其成为非常接近的西斯拉夫民族，虽然直到20世纪初，他们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中，但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却从来没有中断过。5世纪时，斯洛伐克还是阿提拉匈奴帝国的一部分；7世纪时成为萨摩公国的一部分。大摩拉维亚帝国建立时，是一个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封建国家。10世纪初，大摩拉维亚帝国崩溃，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像捷克人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受到匈牙利王国的奴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依附地位，这对斯洛伐克民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匈牙利贵族的统治下，斯洛伐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捷克。13—14世纪时，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大的贵金属矿藏陆续被发现，在斯洛伐克也建立了金银采矿业，布拉迪斯拉发、特尔拉伐、科希策、普雷肖夫及境内的其他城镇，成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文化发展上，斯洛伐克较捷克要缓慢得多。它以较先进的文化影响着匈牙利游牧部落的同时，也受到匈牙利封建统治阶级的摧残，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能很快建立起来。直到14世纪时，古代罗马的艺术风格在斯洛伐克的文化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15世纪开始的胡斯战争，对斯洛伐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斯派的信徒来到斯洛伐克，宣传他们反封建的各种主张，传播胡斯派的学说，直接促进了斯洛伐克人民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斯洛伐克人民革命运动的光荣起点。胡斯战争失败后，残余的胡斯派部队转移到斯洛伐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很快将革命运动扩大到整个斯洛伐克地区，与匈牙利封建势力进行了持久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却加速了斯洛伐克人民的觉醒，密切了斯洛伐克人民与捷克人民之间的联系，在斯洛伐克，捷克文同拉丁文一样，被列为书面语言。

1450年，波兰君主弗拉迪斯拉夫在争夺捷克王位的斗争中获胜，同时又被选为匈牙利的国王，这使捷克和匈牙利联合成一个国家，从而加强了捷克人与匈牙利统治下的斯洛伐克人的密切关系，捷克文化在斯洛伐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三、西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

西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之前，信仰原始的多神教，认为有众多的神灵在主宰着茫茫宇宙，如太阳神、风神、雷神、天神、战神等等。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永存，死后灵魂可以升入天堂，所以当人死后普遍实行火葬。基督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重要支柱，它强调只有一个上帝，这对于建立一个君主、一种信仰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有重要的意义。9世纪上半期，摩拉维亚人从德意志接受了基督教，捷克的贵族接受了日耳曼传教士的洗礼。在此同时，基督教也传入斯洛伐克。9世纪30年代，在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城建造了捷克斯洛伐克最早的基督教堂。

波兰的基督教是从捷克传入的。966年波兰接受基督教之后，标志着波兰进入了基督教文明世界。但基督教在波兰最终被普遍接受，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波兰贵族最早接受了基督教。在10—12世纪，基督教还仅仅是贵族的宗教，只是在13世纪以后，基督教才成为全民的宗教。15世纪初捷克胡斯战争爆发后，胡斯的宗教改革主张在波兰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一些受大封建主欺凌的中小贵族，拥护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的主张，而广大农民群众及城市贫民则坚决拥护激进派——“塔博尔派”的主张。

基督教的传入，对于西斯拉夫人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如斯拉夫文字的创造就和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9世纪上半期，西斯拉夫人建立了最早的封建国家——大摩拉维亚帝国后，其第二任王公罗斯提斯拉夫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请拜占廷帝国派出通晓斯拉夫语的传教士到摩拉维亚传教。863年，康斯坦丁—基里尔和麦托迪兄弟来到这里。他们根据希腊字母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斯拉夫字母体系，并将最重要的祈祷文，如《圣经》等翻译成斯拉夫语，使这种语言成为当时仅次于拉丁文和希腊语的国际语言。用斯拉夫语传教、做祈祷，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同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西斯拉夫人教育、文学、编年史和绘画艺术、建筑艺术等的发展，都和宗教有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督教教会是文化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知识的主要传播者。

在波兰，教育始于11世纪初。在当时的一些教堂里，建立了波兰的第一批学校。由于学校完全掌握在教会手里，所以这些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士。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学校也逐渐多了起来，到13世纪，几乎每个教区都设立了学校。学习的基本内容使用拉丁文背诵祈祷文和150首圣歌，以及学习识字，朗读圣书等。在此基础上，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还要学习与宗教神学关系密切的“三艺”，即文法、修辞和哲学。在主教区和大教堂的学校中，除了学习“三艺”外，还要增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称为“七艺”。所谓“七艺”，指七种“自由的艺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法”，因为学习文法，有助于“正确地阅读、写作和了解圣书”。

波兰的世俗学校是在14世纪开始出现的。著名的学校有克拉科夫大学，设有法学、医学、艺术和神学系。除培养波兰学生外，还接受捷克、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留学生。它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大学之一，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曾在这里讲学。哥白尼1473年生于一富商家庭，曾先后在克拉科夫大学、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求学，通过30余年的天体观察，在1536年完成名著《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向托勒密挑战，推翻了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地心说”，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强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它和其他天体一样，是围绕太阳运转的一颗普通的行星，其本身又以地轴为中心自转。哥白尼的学说使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4世纪，查理四世为德意志帝国国王、捷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捷克文化发展进入繁荣时期。1348年，他创办了中欧、东欧和北欧第一所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该校设有法学、哲学、医学和神学四个系，不仅是全国的学术中心，而且还是欧洲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

在中世纪，西斯拉夫人的文学创作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西斯拉夫人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和整个斯拉夫民族一样，表现出相同的过程和特点。首先，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和民歌、民谣、神话等口头民间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宗教文学首先发展起来，并在整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后才是世俗文学；此外，文学又是和编年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史相同，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描述的形式上。

波兰的文学始于10世纪，最初是用拉丁文写成的，13世纪后，出现了波兰文的文学作品，第一篇作品是《圣母歌》。除内容不一的民间歌谣和宗教诗歌外，主要的文学作品还有《加尔编年史》、《战败普鲁士之歌》等。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波兰社会生活。有些作品是地主贵族对农民的诬蔑，如《安德热伊·邓钦斯基被杀之歌》、《对懒惰农民的讽刺》等。在16世纪文艺复兴期间，世俗文学逐渐取代宗教文学，开始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别尔特纳、米·雷伊、扬·克哈诺夫斯基、克·亚尼茨基、希·西莫诺维茨、萨·法·克洛诺维奇等。他们的作品冲破了宗教神学思想的束缚，开始反映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或抨击教会和统治阶级的丑态，或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捷克文学始于9世纪，最初以久远的传说和宗教赞美诗为主，如《摩拉维亚—巴龙尼传说》、《主啊，怜悯我们吧！》。10世纪后拉丁文化传入，并在11世纪居统治地位。12世纪出现了最早的捷克文的文学作品。自13世纪起，骑士文学兴起，代表作有叙事诗《亚历山大》等。在14世纪下半叶，市民文学开始兴起，出现了不少反映平民生活和封建社会矛盾的优秀的作品，如《赫拉德茨手稿》等等。在15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胡斯运动期间，捷克文学中的抒情诗、宗教诗和歌曲创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少作品反映了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感情，如《伊斯特布尼斯基圣歌集》等。从15世纪70年代起，以维·科内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文学开始出现。

斯拉夫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重视历史编纂的民族。在波兰，12世纪初产生了第一部编年史著作——《加尔编年史》，这同时也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著作，在记述皮亚斯特王朝的历史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13世纪后，《卡德乌贝克编年史》、《大波兰编年史》、《西里西亚—波兰编年史》等陆续问世。15世纪后半期，扬·德乌戈什完成了多卷本的《波兰通史》。作者早年毕业于克拉科夫大学，博学多闻，曾任卡齐米日三世的家庭教师。扬·德乌戈什力图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上，描述波兰的历史进程，对波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当时欧洲史学名著之一。捷克的编年史著作也产生在12世纪，即科斯马斯用拉丁文撰写的《捷克编年史》。14世纪初，一位姓名不详的作者，在科斯马斯编年史的基础上，写出了一部内容丰富的诗歌体编年史著作——《达利米尔编年史》。

西斯拉夫人的建筑艺术，既有斯拉夫民族的一般特点，也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特征。波兰、捷克最初的建筑和罗斯等其他斯拉夫国家的建筑一样，以木制结构为主。但随着基督教传入西斯拉夫各国，西欧盛行的以罗马建筑形式为主的建筑艺术，在波兰、捷克等国逐渐发展起来。罗马风格的建筑多是石制结构，呈长方形，圆形拱顶或人字型屋顶，内装饰富丽堂皇，门柱、天花板和四壁有精美绝伦的绘画或雕塑。在波兰克拉科夫、格涅兹诺、波兹南等地的主教堂；捷克布拉格、摩拉维亚的大教堂、修道院、宫廷和城堡；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等地的教堂，都可清楚地看到罗马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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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异族统治下的波兰及波兰民族文化

一、华沙公国和波兰王国

18世纪末，波兰因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复存在，波兰亡国了，直至20世纪初。但是，波兰人民为反对异族的统治展开了积极的斗争。1794年法国发生热月政变，拿破仑·波拿巴被捕，后被释放，次年在镇压王党的暴乱中功劳卓著，晋升为少将。1796年被督政府任命为军团司令，率大军赴前线同奥地利、撒丁联军作战，1797年进军维也纳，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粉碎了第一次反法同盟。一些波兰志愿者组织军团，配合法军作战。

1805年，俄国、英国、奥地利、瑞典、那不勒斯建立的第三次反法同盟被瓦解后，俄国、英国、普鲁士、瑞典等又结成第四次反法同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虽然派出皇家近卫军谢苗诺夫军团，并亲赴前线督战，但仍不能阻挡法国军队的强大攻势。1807年6月19日，当法军抵达俄国边境提尔西特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请求休战，谈判求和。

1807年7月7日，《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和约规定，普鲁士占有的原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俄国；格但斯克成为自由市；除比亚威斯托克以外，在普鲁士第二次、第三次占领的原属波兰领土上建立的华沙公国，面积10.4万平方公里，人口260万，由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任大公。1809年初，英国、奥地利结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在巴伐利亚、埃克米尔等地的战斗中，法军获大胜，5月进入维也纳。7月，奥地利军队在瓦格腊姆惨败后，奥地利皇帝被迫向法国求和，不久签订《维也纳和约》。这样，一部分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也并入华沙公国，使该公国的面积达15.1万平方公里，人口433万。

华沙公国的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公国的主要部门，如议会和政府等的官员由波兰人担任，但公国实行《拿破仑法典》。根据法典的规定，在波兰废除了农民的封建依附关系。法国把波兰作为与俄国对抗的前沿阵地，而波兰则把华沙公国作为复兴波兰的基地。为了摆脱异族的统治，波兰人民对反俄的法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并为此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如1812年拿破仑率51万大军远征莫斯科时，其中有10万波兰人。

1812年6月，法俄战争开始，俄国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与拿破仑的军队展开殊死决斗，在同年底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军死伤约45万人。1813年春，俄国、英国、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不久，奥地利也加入，联军人数达85万人以上。10月中旬，双方在莱比锡激战，法国惨败。联军乘胜继续向法国本土进军，华沙公国被俄军占领。1814年3月底，守卫巴黎的法军投降，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同年9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等欧洲15个王室的首要人物云集维也纳，在“重建欧洲和平，建立欧洲均势”的招牌下，瓜分欧洲政治疆域和殖民地，复辟封建王朝，镇压各国民族解放运动。1815年，根据维也纳会议做出的最后决定，华沙公国被分成了三部分。公国的大部分组成波兰王国，并入俄国；在波兹南地区建立波兹南公国，并入普鲁士；1809年并入华沙公国的原奥地利占领的波兰领土重归奥地利。克拉科夫及邻接的地区，建立克拉科夫共和国，由俄、普、奥三国共同管理。

波兰王国实际上是在原波兰境内的俄国附属国，国王由俄国沙皇兼任。沙皇政府在王国内设有总督和军队总司令。总督在日常行使王权；总司令则握有更多的实权，是王国的真正的主宰，所以第一任总司令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担任。1815年11月27日，亚历山大一世签署的王国宪法规定，波兰王国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可设立自己的政府、议会、法院、军队；国王有召开和解散议会、任命高级官吏的权力。这部所谓“自由”的宪法还规定，波兰王国的公民一律平等，享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等。但是，波兰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很快就又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剥夺了。

沙皇政府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各阶层波兰人民的反抗。波兰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逐步深入发展，强烈要求摆脱沙皇政府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尼古拉一世即位后，实行了更加残酷的政策，给波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1830年秋，粮食歉收，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11月，在法国七月革命和比利时八月革命的鼓舞下，波兰民族起义爆发。这是一场由贵族革命家领导的起义。

起义爆发后，一批爱国的波兰军官首先占领了军火库，将武器分发给其他起义者，同时向波兰总督兼总司令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的官邸发起猛攻，并很快占领。波兰议会宣布，废黜尼古拉一世兼任的波兰国王，成立波兰民族政府。尼古拉一世玩弄两面派手法，在表示只要起义者停止“没有理智的斗争”，将既往不咎，赦免所有的人；同时从国内派出10余万大军和366门大炮远征波兰。尼古拉一世和他的近臣们企图将起义者推向血泊之中，但又想方设法瓦解起义者，将堡垒从内部攻破。尼古拉一世虚伪地表示：俄国是关心波兰人民疾苦的，并不想长久占领波兰，侵犯它的任何利益，不想得到不属于它的任何东西，只是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不与俄国为敌的政府，但是波兰却忘恩负义。

1831年9月，俄军经过周密准备后向起义者发起猛攻，将波兰民族起义残酷镇压下去。尼古拉一世宣布废除波兰王国宪法，波兰王国的自治权被取消，使波兰从行政设置上归属俄国，政府重要官员需由俄国人担任；波兰的一些军队被强行解散，参加起义的军官或被捕入狱，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参加起义者的财产被没收，分给俄国军官；10万俄军常驻波兰，索取2000万卢布巨额赔款。俄军统帅帕斯凯维奇镇压波兰起义有功，被沙皇封为华沙公爵、波兰总督。为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沙皇政府下令在波兰王国实行俄国的行政、货币、度量衡制度。

二、革命运动高涨和克拉科夫反奥起义

俄国等外国侵略者企图实行政治高压政策，强化对波兰的统治。但是，波兰人民为争取国家的复兴，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831年波兰反俄民族大起义失败后，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对波兰人民实行了更加严酷的民族压迫，但波兰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如果说30年代的革命运动明显地带有贵族革命的痕迹，那么，40年代的革命运动就突出地表现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愈来愈多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投入革命运动，1846年在克拉科夫又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这场起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4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出现了革命形势，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在波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使其早于其他国家爆发了武装起义。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成为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奏。

1845年秋，波兰各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决定1846年2月22日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占领区同时发动起义，推翻异族的残暴统治，建立波兰共和国民族政府，同时还任命了路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但是，由于叛徒告密，俄、普、奥三国政府掌握了这一情况，并提前下手，开始大肆搜捕，路德维克·梅洛斯瓦夫斯基等起义领导人先后被投入监狱。在普鲁士占领区，秘密准备起义的革命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在俄国占领的波兰王国，许多革命组织，特别是华沙地区的革命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取消了原定的起义计划。相比之下，只有克拉科夫的革命组织基本上没受到损害，仍保留有战斗力。

2月18日夜，镇压革命的奥地利军队开进克拉科夫，形势十分危急。20日夜，革命民主派果断地发动起义，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人、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和附近的农民、矿工等，主动地投入到反抗奥地利军队的斗争中去，向奥地利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在强大的民族起义的压力下，奥地利军队败退而去。2月22日，克拉科夫从奥地利政府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了以路德维克·戈什科夫斯基为首的波兰民族政府。起义者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宣布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取消劳役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土地分配给农民；为手工业者建立国家工厂；建立革命法庭，镇压反抗改革的贵族；号召全体波兰人民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而奋斗。

在起义的关键时刻，民族政府内部出现了分歧，扬·蒂索夫斯基在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面前惊恐不安，反对路德维克·戈什科夫斯基继续扩大起义的主张，并排挤了他的领导。另一起义领导者邓波夫斯基率一支起义队伍从加里西亚来到克拉科夫，加强了革命力量。他为了扩大起义成果，努力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革命措施，使这场革命成为波兰第一次民族民主革命。奥地利政府派驻军加紧镇压起义者的同时，挑动加里西亚的农民反对波兰起义者，使起义者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形势。2月下旬，波兰起义者被奥军和受蒙蔽的加里西亚农民击败。为了争取受骗的农民，邓波夫斯基率领一支队伍前去作宣传和解释工作，遭奥军伏击，以身殉国，年仅24岁。

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军队乘机大举反攻，残酷镇压波兰起义者。3月初，俄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先后进入克拉科夫，坚持了9天的起义最终失败。他们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约1200人被捕，其中250人被杀。不久，克拉科夫及附近地区被划入奥地利版图。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波兰和欧洲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揭开了波兰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波兰人民在1848年欧洲革命高潮中再次发动革命，举行了波兹南起义，而且积极参加了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欧洲反动势力，迫使普鲁士、奥地利政府在它们的占领区废除了农奴制度。

三、1863年民族大起义

1848年革命后，普奥占领区的波兰因废除了农奴制而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依然保存着腐朽的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大量手工业者破产，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从1860年起，在华沙多次发生反对沙皇俄国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1860年6月和11月，先后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呼“波兰没有灭亡”，他们的爱国激情有力地促进了民族的觉醒。1861年，俄国实行了农奴制改革，但这场改革的实质是对俄国农民野蛮的掠夺，不可避免地引起农民激烈地反抗斗争。俄国农民反抗沙皇政府的斗争，使波兰人民深受鼓舞。这一切使波兰酝酿着一场新的反俄武装起义的到来。

1861年2月25日，华沙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时，与俄国军警发生流血冲突，5名示威者被打死，数千人受伤。4月7日，华沙人民举行新的游行示威时，遭到俄国军警的血腥屠杀，100多人被杀死，近千人受伤。沙俄政府蓄意制造的流血惨案，使波兰人民无比愤怒，促进了反俄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同年秋，在华沙成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巴德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和博布罗夫斯基领导的政治团体“红党”，还成立了准备领导武装起义的“中央民族委员会”，武装起义正式提上日程。为了争取起义的胜利，他们决定将民族起义与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同时还要将这场反俄民族起义与俄国国内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使俄波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他们共同的敌人沙皇专制制度。因此在准备起义时，应争取得到俄国革命力量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沙皇政府为了对付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在1862年8月逮捕了东布罗夫斯基，不久，又在波兰王国实行强制性的征兵，将有革命情绪的波兰青年征入沙俄军队之中，企图通过这些办法，将起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红党领导人决定在1863年1月22日举行起义。

1月22日，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民族政府，颁布了起义宣言和解放农奴的法令，明确宣布，不分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不分民族和出身，均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废除封建农奴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临时民族政府还号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族人民举行起义，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恩格斯对这一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在东欧提出过的所有革命纲领中最激进的革命纲领”。广大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学生，积极响应临时民族政府的号召，他们组成6000余人的起义军，手持镰刀、长矛或猎枪等简陋的武器，向俄国驻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在沙皇军队的不断围追阻击下，被迫转入农村。在农村，起义者广泛发动农民，在他们的支持下，开展游击战，与沙俄军队继续进行斗争。临时民族政府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发出反抗沙皇政府的号召，在这些地区很快得到积极响应，但在沙皇政府重兵的镇压下，很快又遭到了失败。

4月，波兰王国的起义遭到重创，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巴德列夫斯基被捕，不久光荣牺牲。起义的领导权逐渐转到了“白党”的手中。白党是1861年10月成立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反对人民起义，惧怕人民革命运动，他们企图通过所谓的“合法的斗争”，使沙皇政府作出恢复波兰王国“自治”的让步。1863年5月，临时民族政府改名为民族政府，它逐渐放弃了起义开始时的宣言和法令，使许多因起义而受益的农民又重新回到地主的奴役和压榨之中。民族政府开始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起义者并没有因为白党的倒行逆施而放弃斗争，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反抗沙皇侵略者的游击战仍在继续着。

英雄的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得到了包括俄国人民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民的支持。许多俄军官兵，还有大批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意大利、捷克的革命者积极投身到这场起义中去，与波兰革命者并肩作战，为波兰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民族政府的政策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一些著名的将领相继牺牲，起义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863年10月，特劳古特将军在危难之际接管了政权，继续领导起义。为了摆脱困境，他进行了军事和行政的改革，但为时已晚。白党、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公开向沙皇俄国投降，使起义者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1864年3月2日，即俄国农奴制改革3周年之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在波兰王国废除农奴制的敕令，宣布自1864年5月1日起，解除农民所负担的一切封建义务，成为自己份地的主人，同时得到使用共有森林、水源和牧场的权利；敕令还规定，地主在1864年以后从农民手中夺取的土地，全部退回给农民；解散了地主在农村的政权，农民获得了参加农村自治的权利。由此，波兰王国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目的是通过对农民的让步，扑灭革命，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废除农奴制后，广大农民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他们开始退出起义军队伍，起义受到重大的打击。4月11日，特劳古特和他的战友被捕，8月5日壮烈牺牲，同年秋，起义遭到最后失败。

四、异族统治时期的科学和文化

在波兰文化发展历史上，18世纪是启蒙时期。在卢梭、孟德斯鸠、马布里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下，启蒙思想在波兰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有力地促进了波兰思想解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首都华沙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波兰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迅速，在欧洲居领先地位。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波兰的文学艺术诸领域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1795年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使波兰共和国灭亡后，则中断了波兰启蒙时期文化发展的进程。这三个国家或推行日耳曼文化政策，或推行俄罗斯政策，使整个19世纪波兰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而打上新的、鲜明的时代烙印。

1807年华沙公国建立后，波兰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逐渐得到恢复和缓慢的发展。首都华沙依然是全国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在这里先后建立了华沙大学、华沙音乐学院、工学院等高等学校。14世纪时已成为立陶宛大公国都城的维尔纽斯是波兰第二个文教中心，维尔纽斯大学培养出了包括密茨凯维奇在内的一批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奥地利占领区虽有克拉科夫、利沃夫两所大学，但在残酷的民族压榨下，其教育事业发展得十分缓慢。在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抵制德语，争取使用波兰语进行教学，同普鲁士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在异族的统治下，波兰自然科学失去了其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如果说19世纪初，波兰的科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在19世纪下半期，自然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停顿了。一些有才华的科学家被迫到国外从事研究工作，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居里夫人是他们的优秀代表。居里夫人原名玛丽·斯克罗多夫斯卡，1867年11月生于华沙一个教师家庭，后在巴黎索邦大学研读物理学，1895年与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结婚。他们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实验室内进行着艰苦的劳动。1898年7月18日，他们发现了比铀的放射性强400倍的新物质，居里夫人为表达对祖国波兰的怀念之情，将其命名为“钋”。同年12月26日，他们又发现了一种放射性更强的新物质“镭”。这两项发明在物理学界引起轰动，190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两种新元素而再度获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两次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19世纪上半期，许多欧洲国家处在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与此相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即浪漫主义思潮迅速得到发展，它18世纪末首先在德国、英国、法国兴起，很快成为全欧性的思潮。而在东欧和南欧，它与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波兰出现了以密茨凯维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

密茨凯维奇1798年12月生于一小贵族家庭。1815年入维尔诺大学就读，同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最初，他的诗歌创作受古典主义的影响较大，后在西欧浪漫主义作家拜伦和歌德、席勒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浪漫主义。1820年写的《青春颂》成为1830年华沙起义的战歌。1822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歌谣和传奇》第一卷出版，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在波兰的兴起。在《格拉席娜》、《先人祭》、《康拉德·华伦洛德》等作品中，密茨凯维奇抒发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批判了封建的婚姻制度。1824年，他因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到俄国，先后在彼得堡、敖德萨、莫斯科等地逗留，与俄国进步作家和诗人，如普希金等建立了联系。

1830年华沙反俄起义失败后，他定居巴黎，任波侨进步刊物《波兰巡礼者》的主编。同时撰写了《波兰民族和波兰巡礼者之书》、《塔杜施先生》等著作。在《塔杜施先生》这部长诗中，作者以19世纪初波兰立陶宛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歌颂了波兰爱国者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通过对典型人物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自然风光的描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密茨凯维奇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还是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革命家。他积极投身1848年欧洲革命，为波兰的自由解放而战斗。

与密茨凯维奇同时代的著名的波兰浪漫主义诗人，还有斯洛伐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斯洛瓦茨基只活了40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写有多部诗剧、诗体小说和抒情诗篇。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柯尔第安》、《在瑞士》、《贝尼奥夫斯基》等。这些诗作是时代的产物，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克拉辛斯基出身大贵族，在其作品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保守的政治倾向。他的代表作是诗剧《非神曲》。以突出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不同，诗剧以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为主题，揭示了旧社会日趋衰落，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但他又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极力丑化人民大众。尽管如此，《非神曲》仍被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邓波夫斯基誉为“旧世界的挽歌”。

在19世纪上半期，浪漫主义对波兰文化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音乐方面，被认为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奠基人之一的肖邦，成为波兰人民的骄傲。肖邦，1810年生于一个教师的家庭。自幼受到波兰民族音乐的陶冶，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7岁开始作曲，8岁登台演出，1826—1829年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毕业后很快成为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被人们称为“钢琴诗人”，正如德国音乐家舒曼所说的那样，他在浪漫主义音乐方面，是“最勇敢、最足以自豪的诗人”，其音乐是“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

肖邦在1831年定居巴黎，从事音乐创作、教学和演出。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沦亡的祖国，相反，却对他的思想和艺术生活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音乐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憎恶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以及怀念祖国的山河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与波兰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德国诗人海涅，以及音乐家李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等都有交往，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创造出了“钢琴叙事曲”等新的体裁。肖邦的音乐作品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满诗情画意，旋律委婉动人，对后来欧洲钢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奏鸣曲三部，以及玛祖卡、波洛涅兹、华尔兹等舞曲；还有练习曲、前奏曲、幻想曲、谐谑曲、夜曲、叙事曲等大量的钢琴独奏曲。

肖邦同时代的波兰优秀音乐家还有斯塔尼斯瓦夫·莫纽什科。他的音乐创作深深植根在波兰民族音乐广阔的土壤上。他创作了400多首歌曲，并在继承、发展波兰民族音乐舞蹈的基础上，创建了波兰民族歌剧，写出不少为波兰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哈尔卡》、《伯爵夫人》等，在这些作品中，生动地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19世纪下半期，波兰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提出“实证主义”，在“社会机体和社会和谐”等口号下，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批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成为波兰文学发展中的主流。19世纪80年代，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奥热什科娃、显克维奇、普鲁斯、科诺普尼茨卡等。奥热什科娃生于1841年，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马尔达》和《涅曼河畔》；普鲁斯生于1847年，代表作有《前哨》、《玩偶》、《法老》等；科诺普尼茨卡生于1842年，主要作品是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显克维奇生于1846年，是波兰著名作家，被称为“波兰语言大师”，其作品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883—1888年，他创作了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在文坛引起的争论至今也没结束。1896年，他的小说《你往何处去》问世，并在19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了同普鲁士占领者强制推行日耳曼化政策作斗争，显克维奇在19世纪末开始撰写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

1882年9月，波兰无产阶级党成立，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如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华沙工人歌》和《红旗歌》等。工人们高唱着这些歌曲走上了同沙皇政府斗争的战场，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第三章 波兰的复兴和文化的新发展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

1864年农奴制废除后，波兰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到8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俄国占领区与普、奥占领区相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迅速，在棉纺、毛纺、冶金、采矿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工厂的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工场的生产。随着工人的数目不断增加，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在8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的广泛传播。

19世纪70年代，彼得堡工艺学院的学生瓦伦斯基和普瓦斯科维茨卡等革命青年，来到华沙和华沙周围地区，向工人、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877年前后，在华沙出现了最早的工人社会主义小组和学生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团结工人和学校中的先进分子，秘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斐迪南·拉萨尔等其他西欧各国革命家、思想家的著作。沙皇政府视社会主义思想如同洪水猛兽，进行残酷的镇压。普瓦斯科维茨卡为宣传革命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瓦伦斯基也被迫离开波兰王国，转移到克拉科夫等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后被奥地利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流亡到日内瓦，参加波兰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创办的《平等》月刊的编辑工作。

《平等》月刊是波兰社会主义者重要的理论阵地。在1880年，该刊发表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纲领》，明确提出了波兰社会主义者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纲领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波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能具体地提出波兰社会主义者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具体任务。

1881年，波兰经济危机席卷全国，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罢工的斗争此起彼伏。同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波兰革命者、民意党人格里涅维茨基刺杀，沙皇政府加紧对波兰人民的镇压，使广大波兰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波兰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尖锐的情况下，波兰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或称“大无产阶级党”、“第一无产阶级党”）在1882年9月成立，其创建人和领袖是瓦伦斯基，机关刊物是《无产阶级》。该党的纲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波兰的实际相结合，但却忽视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而直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此外，它还受俄国民意党人的影响，没有明确地和个人恐怖行为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划清界线。

波兰无产阶级党成立后，带领工人同反动政府展开斗争，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1883年9月，党的领袖瓦伦斯基被捕，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也受到破坏。民意党执委会的代表库尼茨基成为党的领袖后，与民意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个人恐怖活动进一步发展。1884年夏，库尼茨基等200余名党员骨干被捕，党组织受到严重削弱。1885年底，库尼茨基等4名革命者被判处绞刑，瓦伦斯基等18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4年后，年仅33岁的瓦伦斯基被折磨死于狱中。

1886年，沙皇政府的警察镇压了最后一批无产阶级党党员。著名的女革命家鲍古谢维丘芙娜等被捕，不久，鲍古谢维丘芙娜死于华沙采塔德拉监狱。此后，波兰王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无产阶级党被沙皇军警摧毁而转入低潮，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仍继续在波兰工人阶级中传播，波兰无产阶级党对波兰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也没因其瓦解而消失。

1888年2月，原无产阶级党党员卡斯普夏克等在华沙重建了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即“第二无产阶级党”，它与“第一无产阶级党”相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首先要争取在波兰王国实行自治。次年，当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在巴黎隆重召开时，第二无产阶级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下，加强了同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1890年5月1日，在第二无产阶级党的领导下，在波兰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五一游行示威，有上万人参加。1892年，在罗兹举行了有8万余名工人参加的五一总罢工，遭到沙皇军警的镇压，死伤者达200人，但这一切并没有使波兰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停止。19世纪90年代，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波兰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20世纪初，沙皇俄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1905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人民积极投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在俄国占领的波兰王国，波兰工人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波兰1905年革命是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5年1月22日，星期日，沙皇政府的军警血腥镇压了在冬宫前和平请愿的工人，“流血的星期日”发生后，莫斯科、第比利斯等地立即开始了总罢工。到8月，参加罢工的人数达80万人，比以往10年的总和还多一倍。华沙、罗兹等地的工人在1月27日开始了总罢工，他们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政治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等要求。罢工得到学生、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很快发展到波兰王国的其他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沙皇政府的统治。

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俄国和波兰的无产阶级，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随着俄国1905—1907年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而失败。但是，波兰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日益高涨的波兰人民反抗斗争面前，沙皇政府也被迫做出了让步，如允许在学校里使用波兰语进行教学；一些原信仰天主教，而被迫皈依东正教的居民，重新恢复了天主教的信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波兰成为重要的战场之一，由于瓜分波兰的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成为相互交战的对手，这样就给波兰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灾难，同时进一步激发了波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1917年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使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同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对波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11月16日，苏维埃政府公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和自主；俄国各族人民有一直到分立和形成独立国家的自由自决权。苏维埃政府在民族事务委员下设波兰委员，具体负责波兰问题的解决。

1918年8月28日，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关于波兰问题的重要法令，彻底废除了沙皇政府与普、奥签订的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和文件，正式承认“波兰人民独立和统一的不可否认的权利”。在德国和奥地利，由于在战场上的失败和国内革命的爆发，也为波兰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18年11月7日，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在卢布林成立。11月18日，在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华沙临时政府，毕苏茨基出任国家元首，莫拉契夫斯基为总理。这样，波兰实现了国家的重建。波兰人民历经123年的亡国生活后，重新恢复了国家的独立，建立了波兰共和国。该共和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二共和国”，以强调它是1795年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的波兰共和国的继续。1921年3月，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

毕苏茨基政府的一系列内外政策，使波兰日趋走向反动。毕苏茨基迫于压力在1923年春曾一度离开政府，表面上退出政治舞台。1926年5月，他认为时机成熟，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全国的权力，建立了白色恐怖的独裁统治。1935年4月，波兰议会通过了新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独裁统治。1935年5月，毕苏茨基病故于华沙，但其继承者继续执行独裁政策，人民的民主权利进一步被剥夺，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30年代初，德国不断提出修改德波边界的要求，面对着德国的强大压力，波兰与苏联在1932年签订了波苏互不侵犯条约。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更加严重，公开提出领土要求。1934年1月，波兰又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政府支持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公然否定了波苏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10月起，德国不断提出波兰走廊问题，要求把国际自由市但泽（格但斯克）划归德国，被波兰政府拒绝。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后，再次向波兰提出“走廊地带”的要求，并以战争相威胁。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突然袭击，遭到波兰军民的英勇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28日，德军占领华沙，波兰再次亡国。波兰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法国成立了以W.E.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流亡政府。法国战败后，波兰流亡政府在1940年迁往英国。

三、波兰第二共和国的科学文化

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流落在国外的一些波兰科学家，陆续回到国内，他们所从事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数学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物理学家、华沙大学教授斯蒂凡·平科夫斯基在放射性物质及激光的研究方面，居国际领先地位。此外，波兰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化学家希文托斯瓦夫斯基在精密计算热的蒸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发明的沸点计，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化学家广泛使用。克拉科夫大学教授巴纳显微之发明的计算方法，对于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工程学的精细计算，有重要意义，被学术界称之为“克拉科夫扬算法”。华沙大学是波兰数学研究的中心，该校教授在数学集合论、实函数论和数理逻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地位。瓦兹瓦夫·谢尔宾斯基等教授创办的《数学基础》杂志，很快成为国际性的学术刊物，用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数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利沃夫大学教授桑德尔因在数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1936年获得了普里克斯·马拉克斯国际数学奖。

在第二共和国期间，波兰的文学创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在众多的文学流派中，革命的和有进步倾向的文学占主导地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玛·东布罗夫斯卡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1889年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中学毕业后曾到国外求学，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文学创作。她的早期作品以自己童年时代的生活为主要素材，在短篇小说集《祖国的孩子们》、《樱桃枝》、《童年的微笑》中，深刻地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她的代表作是30年代中期完成的长篇小说《黑夜与白昼》。在这部作品中，她通过对两家破落贵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的描述，生动地揭示了自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后近半个世纪波兰社会生活的本质，鲜明地表达了她支持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家还有卓·纳乌科夫斯卡、扬·维克托尔、古·莫尔青内克、波·戈亚维琴斯卡和海·古尔斯卡等。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波兰的社会阶级状况，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以及受奴役、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诗歌创作的活跃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波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诗人杜维姆1894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在华沙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学习时，和诗人亚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等一起组织了“斯卡曼德尔”诗社，开始了积极的诗歌创作活动。他先后发表的诗集有《窥伺上帝》、《跳舞的苏格拉底》、《第七个秋天》、《第四卷诗》、《血语》、《黑林村纪事》、《吉卜赛的圣经》、《热情的内容》等。这些诗作朴实流畅，富有感染力，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内容，无情地鞭挞了地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对被压迫、被奴役者表现出真挚的同情，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感情。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杜维姆被迫流亡国外，但他继续发表许多政论文章和诗歌，同法西斯德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当时著名的诗人还有弗·布罗涅夫斯基。他生于1897年，是一名热烈的爱国者，早在上中学时因参加秘密爱国组织被沙皇军警逮捕。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他的诗歌创作继承并发展了19世纪末波兰革命诗歌的优良传统，主要作品有《风车》、《三声排炮》、《城上的烟雾》、《最后的喊声》、《巴黎公社》等。他以深厚的感情描述了劳动者的痛苦生活，歌颂了广大劳动者的英勇反抗精神。

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波兰人民摆脱异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重建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恢复和发展教育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国家刚刚开始复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决定国家预算的15％用于发展教育，这对波兰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共和国成立不到3个月，即1919年2月9日，波兰政府颁布了7年制义务教育法令。该法令规定，7—14岁的儿童将免费接受7年的小学教育。在此基础上，波兰政府制定了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发展师范教育的计划。为了迅速改变异族统治对波兰民族文化摧残所带来的后果，在中小学都设置了波兰语文、波兰历史、波兰地理等课程，从不同方面强化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培养学生的波兰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由于执行国家7年制义务教育法令，使儿童的入学率逐年增加，到1939年已达91％。这使波兰的文盲率迅速下降，在中欧、东欧各国中，居领先地位。职业教育是波兰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1937年，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717所，高等职业学校28所，计有在校学生96万。

波兰在发展普及教育的同时，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波兰高等院校的数量显著增加，为国家复兴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除原有著名的华沙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利沃夫大学、维尔纽斯大学、华沙工学院、利沃夫工学院、克拉科夫艺术学院、普瓦维农林学院之外，波兰国家重建后又新创办了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波兹南大学、陆军学院高等学校、国立师范学院、华沙高等农业学校、华沙高等新闻学校、克拉科夫矿业学院等院校。华沙是全国教育的中心，有10所高等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波兰已有高校32所，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4名，此比例与英国、意大利基本相同。


第四章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化

一、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

1620—1918年，捷克在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这段历史被称作是“黑暗时代”的历史。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支系庞杂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其主要分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统治时期始于1282年，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6世纪前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建立起庞大的封建帝国，其版图包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以及西班牙、尼德兰和美洲的殖民地。17世纪初，反对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新教贵族，以宗教自由的名义，不断向哈布斯堡封建王朝提出挑战。1618年5月，捷克爆发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成为17世纪上半叶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捷克起义爆发后，很快摆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但在1620年底，捷克在白山被天主教同盟军打败，使捷克失去了国家的独立，重新陷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天主教被宣布是惟一的国教，15世纪胡斯运动时被削弱的天主教会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德意志人在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欧洲三十年战争给捷克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昔日的繁荣与发展被破败和衰退所代替，战乱和天灾使捷克人口锐减将近一半。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结束，签订了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此之后，捷克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以至到18世纪以捷克纺织业的发展为标志，捷克经济进入了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期。但捷克的手工工场和欧洲早期的手工工场相比，已有较明显的区别，在使用简单的机器，实行有一定计划的分工的同时，采用工资劳动的形式，使生产有较快的发展。

自18世纪始，捷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缓慢地得到了发展，哈布斯堡王朝从巩固自己统治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在18世纪开始实行所谓的“开明君主制”。首先，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鼓励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流通领域采取了豁免关税和通行税等税收，以刺激贸易的发展，为不断增长的手工业产品开辟新的市场。1781年11月1日，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诏令，虽然这没有使农奴彻底获得解放，但却是农奴在争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约瑟夫二世还颁布了宗教自由的诏令，实际上承认了路德教、卡尔文教的合法性，放弃了天主教的绝对统治地位。这样，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和思想上也营造出较为宽松的氛围，对捷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使捷克资本主义关系得到迅速的发展。19世纪初，捷克开始了以广泛采用蒸汽机为中心的工业革命的进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导致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厂和城市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达成协议，将统一的奥地利帝国改组成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捷克从此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19世纪下半期，捷克的工业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为捷克新兴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进入了工业发展的繁荣时期，并为新的工业发展的高涨时期的到来开辟了道路。20世纪初，捷克开始了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中心的新的工业革命。在不长的时间内，捷克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机器制造业的中心之一，电车、电厂设备以及其他电气技术开始向整个欧洲输出。这时，捷克工业发展中的另一重要现象，即在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垄断组织卡特尔。

在哈布斯堡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特别是农奴制这一野蛮的剥削形式，给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斯洛伐克的农奴制和古代的奴隶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785年，农奴制虽然被宣布废除，但它一直维持着，直至19世纪中期。斯洛伐克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在18世纪也逐渐得到发展，在食品加工，如磨面、制糖，以及纺织业，开始使用机械生产。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加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商业艰难而缓慢地发展着。1867年二元体制的奥匈帝国形成后，匈牙利贵族和资产阶级在斯洛伐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斯洛伐克受到更加严重的沙文主义的迫害，原本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受到打击。斯洛伐克的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除薄弱的重型机器制造业外，其他的重工业几乎没有，运输业和商业也得不到发展。

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站在德国一边，并将捷克和斯洛伐克拖入战火之中，在巴尔干地区争夺霸权。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受到很大的鼓舞，士兵反战示威此起彼伏，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人民还明确地提出了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崩溃，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0月28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宣布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马萨里克当选第一任总统。

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教育与科学

捷克在16世纪文化发展中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捷克因“白山战役”的失败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行省，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被迫流亡国外，对捷克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但是，捷克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享有世界声誉的教育家、哲学家和思想家。1592年，他生于摩拉维亚南部一个“捷克兄弟会”的磨坊主家庭。他后来成为兄弟会的领袖之一，积极参加反对哈布斯堡贵族及天主教会的斗争。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和其他的兄弟会的成员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有一段时间被迫躲藏到深山峻岭之中。夸美纽斯被认为是捷克文化史上的巨子，“中世纪的巨人”，因为他不仅是捷克近代教育的奠基人，而且也是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在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631年，夸美纽斯在中学工作期间，撰写了《语言和科学入门》。这不仅是一本教科书，而且还是有丰富内容的科学著作。他第一次将研究拉丁语与研究周围的世界结合起来，在世界各国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被译成15种语言出版。1632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教育学著作《大教学论》。夸美纽斯的研究涉及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他还撰有专门研究学龄前幼儿教育问题的《母育学校》。他的其他有影响的著作还有《世界图解》、《组织良好的学校条例》、《青年行为准则》、《世界迷宫与心的天堂》等。《捷克语言宝库》等著作毁于战火，堪称是世界教育史上的重大损失。

夸美纽斯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的论述教育学理论的著作中，渗透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感，希望捷克年轻的一代都成为有文化、有教养，在对奴役者的斗争中有坚强毅力的人。他的教育思想受到乔尔丹诺、布鲁诺、伽利略、弗·培根等人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世界迷宫与心的天堂》这一著作中，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他十分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对贵族和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虚伪昏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要求学校为一切儿童敞开大门，实行普及性的义务教育，不分性别、不分等级、不分财产状况。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其教育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热烈地赞美人，认为人是“最完善最优美的创造物”，是“绝妙的小宇宙”，人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都是和谐的。从上述基本认识出发，他强调学校是“培养人的工场”。

夸美纽斯高度评价教育的作用，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只是由于在最适当的年龄，即在儿童时期所应当获得的那种教育。他还认为教育有三个阶段：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自我管束；向往上帝。与之相一致，教育有三种任务，那就是智育教育、德育教育和宗教教育。他坚决反对中世纪以来盛行的教条主义教学方法，强调“不应单凭权威去教授任何东西，而应通过外部感觉和理智，根据证据来教一切知识”。他严厉批评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号召人们“走出经院哲学的迷宫”，提倡直观性、自觉性、系统性、连贯性、量力性和巩固性的教学原则。此外，他还在学校的教学组织、班级教学制度、道德教育、纪律教育、完善学校校规等方面进行了理论论述，对后来的教育学及教学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夸美纽斯对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教师这一职业，是“阳光下再也没有比他更优越的”、光荣的职业。他要求教师应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他还认为，教师应是学生的榜样，用自己的榜样来教育学生，激发起学生的求知兴趣，所以教师必须是一个真诚、有教养、有知识、热爱劳动的人。

19世纪，捷克的教育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19世纪初捷克高等院校逐渐恢复和建立，以及19世纪末不可阻挡的教育的世俗化趋势。所有这一切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捷克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1784年，在布拉格成立了捷克皇家科学协会，成为自然科学造诣极深的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此外，还成立了以研究农业科技的爱国经济协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捷克也不例外，1817年，捷克制成了第一部蒸汽机，同时还制造出了蒸汽锅炉和纺织机。布拉格大学教授、解剖学家和生物学家约瑟夫·普罗察兹卡，另一位布拉格大学教授、生物学家、细胞学理论的奠基人扬·伊万格里斯塔·普尔基涅等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在19世纪后半期，捷克的自然科学已具备相当的研究基础，在机器制造、冶金、军火、电工、化工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世纪末，捷克已能制造发电设备、摩托车、汽车；1911年，捷克工程师卡什帕尔首次完成了布拉格到帕尔杜比采的城际之间的飞行。

斯洛伐克与捷克相比，文化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要落后得多。不仅没有像布拉格那样重要的科学文化中心，而且知识分子的数量明显要少，这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但是，斯洛伐克文化在艰难的条件下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发展，在民族运动中，创造出了自己的书面语言。1790年，安托宁·伯诺拉克根据西斯洛伐克方言写成了他的文法书，并写出了最早的斯洛伐克散文作品。1843年，新一代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有的斯洛伐克书面语言，制定了以中部斯洛伐克方言为基础的新的标准文字，至今仍在使用。斯洛伐克近代书面语言的产生，对于斯洛伐克民族的觉醒和复兴，有重要的意义。斯洛伐克的科学也在缓慢地发展着，在布拉迪斯拉发等地建立起来的科学协会，成为斯洛伐克科学发展的中心。斯洛伐克的科学家在蒸汽轮机、水力涡轮机的研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三、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文学和艺术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的统治受到削弱。18世纪70年代，捷克的民族复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繁荣局面。语言学家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等在完善捷克语语法、丰富捷克语的词汇、不断提高捷克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学、诗歌、戏剧等在提高捷克人的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觉醒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了推动捷克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些人开始发掘民间文学的宝藏，从古老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口头文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恢复和发扬捷克人真正的民族精神。还有一些人注重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从世界文学广阔的背景下取其精华，作为借鉴以推动捷克文学艺术的发展。

19世纪初，捷克的民族复兴运动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断深入，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了火热的社会生活场景。以诗人卡·希·马哈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文坛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马哈1810年生于布拉格一个贫苦的家庭，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后任见习律师。他在中学时即已表现出文学天赋，虽然在大学时学习哲学和法学，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文学道路。

马哈同情劳动人民，积极参加人民革命活动，支持波兰等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踏进世界》、《民间故事诗》等诗作中，鲜明地表现了他追求自由、平等、解放，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感情。他的代表作是1836年完成的抒情叙事诗《五月》，全诗由四组长诗和两组插曲组成。作者通过主人公维兰成为强盗，最终被天主教会送上断头台的经历，向社会提出质问，维兰成为强盗究竟是谁的罪过，矛头直指黑暗的封建制度。马哈的诗篇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自始至终的浪漫主义情调，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诗作被人们赞誉为捷克“诗歌中的珍珠”。此外，马哈的小说《克日沃克拉德城堡》、《茨冈人》、《玛林卡》等，也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表达了他反对异族奴役，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

在19世纪上半期，著名的捷克现实主义作家还有卡·亚·爱尔本、鲍·聂姆曹娃、约·卡·狄尔、卡·哈夫利切克等。他们的诗歌、散文、小说、剧作等，成为捷克文学发展史上的瑰宝。

在19世纪下半期，现实主义的捷克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著名诗人扬·聂鲁达和维·哈列克为代表的“五月派”，是捷克文坛的旗帜。聂鲁达1834年生于布拉格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曾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先后从事教师、编辑等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诗歌有广泛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诗集《墓地的花朵》、《诗集》、《宇宙之歌》、《故事诗和叙述诗》、《平凡的主题》，以及诗人死后出版的《星期五之歌》等，都是上乘之作，其中的一些名篇，如《再前进》、《爱》等多年来为人们所传诵。除大量的诗歌外，聂鲁达还撰有中短篇小说及上千篇杂文等。捷赫是同时代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其作品洋溢着政治热情，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同他的父亲是欧洲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自幼深受其爱国主义思想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叙述诗《奴隶之歌》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讽刺小说《布鲁奇克先生旅行月球纪实》，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脱离现实的文学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捷克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种种社会思潮粉墨登场。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各种流派错综复杂。在文学上，则出现了自然主义、无政府主义、颓废派、未来派等等。但是，现实主义并没有退出文坛，如彼·贝兹鲁奇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完成了诗集《西里西亚之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工人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信心和决心。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斯洛伐克的文学创作开始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诗人扬·霍利和剧作家扬·哈卢普卡。19世纪中期，一批年轻的斯洛伐克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既是民族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又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力军。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斯洛伐克的文学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诗人、语言学家什图尔为代表的什图尔派诗人，对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什图尔1815年生于乌赫罗维茨，后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读书和工作。他是《斯洛伐克民族报》的创始人，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转而从事科学研究及文学创作。在诗集《黄昏遐想》中，他控诉了人世间的不平等。在《离别》一诗中，描写诗人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前夕，告别亲人的动人情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文学发展的同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在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8世纪80年代捷克民族复兴时期，涌现出约瑟夫·纳弗拉蒂尔等一批优秀的画家，他们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风景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静物画等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19世纪捷克的建筑、绘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布拉格文艺复兴风格的民族剧院、音乐学院、卡罗维发利辉煌的姆林斯基廊柱等，是捷克建筑艺术的精华。19世纪捷克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有约瑟夫·马内斯、米古拉什·阿列什；现实主义画家有尤利乌斯·马日阿克、多米尼克·斯库德茨基、卡雷尔·普尔基涅；印象派画家有安托宁·斯拉维切克等。不同的流派交相辉映，使捷克画坛呈现出繁荣景象。雕塑家约瑟夫·瓦茨拉夫·米斯尔贝克闻名世界，是捷克现实主义雕塑艺术的奠基人。耸立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大公及四圣者的纪念雕像，是他的不朽杰作。此外，他为捷克作家马哈、音乐家斯美塔纳所创作的雕像栩栩如生，准确、鲜明地表现出了他们内在的独特精神气质。

19世纪时，“捷克地区音乐艺术协会”等音乐团体陆续建立，1811年在布拉格建立的音乐学院，是欧洲古老的音乐学府之一。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曾在布拉格生活，其作品《费加罗的婚礼》、《唐璜》等在布拉格公演，使布拉格的音乐生活更加活跃。1826年，捷克第一部歌剧《编织工》首演，由捷克著名音乐家弗朗蒂谢克·什克鲁普作曲。他谱写的另一首名曲《我的故乡》，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歌。

1868年，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举行了布拉格民族剧院的奠基典礼。数年后，这座辉煌无比的艺术圣殿落成。它不仅使捷克戏剧音乐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而且也是捷克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集中体现了捷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炽烈感情。在剧院的揭幕式上，上演了闻名世界的捷克音乐家贝德希赫·斯美塔纳的歌剧。斯美塔纳1824年生于利托米什尔城，自幼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4岁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学钢琴，8岁开始作曲。曾参加欧洲1848年革命，创作《自由之歌》，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但时时怀念自己的祖国。回国后，全身心投入到发展捷克民族音乐的事业中去。完成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达里波》、《里布舍》等。1874年不幸耳聋，继续从事音乐创作，谱写了不朽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以及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斯美塔纳是捷克民族音乐的奠基人，一生创作了8部歌剧，多部交响乐和钢琴曲等，被誉为新捷克音乐之父。

安托宁·德沃夏克是继斯美塔纳之后的又一位享有世界盛誉的捷克音乐家，1841年生于一个小旅馆主和肉商的家庭。16岁开始到布拉格风琴学校学习，后加入国家剧院乐队任职，同时开始歌剧的创作。他周游世界上许多国家，同世界上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如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俄国音乐家柴科夫斯基等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德沃夏克因其在音乐上的杰出成就，1891年被布拉格音乐学院聘为作曲、配器和曲式教授。同年获英国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892年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1901年任布拉格音乐学院院长。德沃夏克在室内乐、交响乐、序曲、歌剧、歌曲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的名作，尤以《新世界（第九）交响曲》、《月亮颂》、《斯拉夫舞曲》等最为著名。


第五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和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共同的历史命运将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迫切要求建立统一和独立的国家。1916年，捷克政治家马萨里克在巴黎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并任主席。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同年10月14日，捷克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在人民的推动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0月28日宣布成立，马萨里克当选为第一任总统。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成统一的共和国，也称“第一共和国”，是这两个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9年6月，战胜国英、法、美、日、意大利等国与战败国签订《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此后，战胜国又与德国的原盟国相继签订和约。1919年9月10日，战胜国和战败国奥地利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日耳曼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是：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独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300多年异族统治的结束，揭开了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崭新一页，它承袭了奥匈帝国3/4的工业，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之一。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东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1918年，匈牙利、波兰、德国共产党先后建立；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成立。同年6月16日，在匈牙利无产阶级和红军的帮助下，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在普雷绍夫宣告成立，成立了由20人组成的斯洛伐克革命委员会，共产党人安·雅努塞克任主席。苏维埃政府宣布：大型企业、银行、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等民主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组建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斯洛伐克苏维埃政府还宣布，加入匈牙利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在法国政府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开始镇压斯洛伐克的革命运动。6月30日，匈牙利红军被迫从斯洛伐克领土撤退后，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被资产阶级政府扼杀。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上实行股份“归化”，在捷克境内形成一系列工商业中心的同时，还出现了强有力的大的金融集团。1919年实行币制改革，实行通货收缩政策，少数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广大劳动者却加重了负担。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解决了小农的土地危机。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政府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被迫向人民作一些让步。但是，在维护私有制这个问题上是从不动摇的，而且还通过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坚决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迫切要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1921年5月，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加入了共产国际。在捷共成立的过程中，列宁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支持。1921年11月，通过了捷共党章；1924年，捷共通过了新的党章，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成长壮大，在1925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国内的第二大党。

1921—1923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将危机造成的恶果转嫁给劳动人民，工资收入不断下降，失业大军激增，人民大众的生活日趋恶化。与此同时，战败国德国在西方列强的扶植下，逐渐强大起来，强烈的复仇主义情绪严重地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安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欧洲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国内，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大军导致一系列的政治危机，以农民党为首的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公开鼓吹法西斯独裁统治。在德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上台后，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先后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恢复兵役制、重建海军、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与意大利结成侵略性的军事同盟。1938年3月占领奥地利后，把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9月底，英、法、德、意四国召开慕尼黑会议，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谋求相互勾结与妥协。德国对捷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利用“苏台德德意志党”为侵略工具，迫使捷接受慕尼黑会议的决定。同年10—11月，德军占领了苏台德地区，次年3月，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国家发展受到灾难性的影响。在英国，成立了以贝奈斯总统为首的临时政府。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中央委员会，组成广泛的民族阵线，开展游击抵抗运动。

二、第一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发展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对其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已经初步形成了国民教育体系。除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外，还兴办了程度不同的职业学校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宗教的发展处于低潮，随着天主教会势力的日渐萎缩，教会对学校的影响也日趋减少，加速了教育的普及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复兴。

无线电广播的出现、电影的拍摄和放映、创建了出版社，而且在许多城镇建立了图书馆，这一切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繁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重要的意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化学家海罗夫斯基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生于1890年，获查理大学哲学博士、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其代表作有《分析化学物理方法》，曾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极谱研究所所长。他在1922年提出极谱法，发明了极谱仪，以此可研究多种物质的氧化还原反应，测定微量物质，对分析化学等的发展影响极大。

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的现象，一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开始走上文坛，并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在20年代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沃尔凯尔是著名的诗人，1900年生于一个职员的家庭。1921年加入捷克共产党。在诗歌创作中，他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的代表作有诗集《贵宾临门》、《艰难时刻》等，在这些作品中，强烈抨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对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诗人诺伊曼1875年生于布拉格一个律师家庭，年轻时就积极参加反对奥匈帝国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党，是捷共早期党员之一。1923年出版的诗集《红色的歌》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在《心和乌云》、《无底的年代》、《有毒的年代》等作品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他还办有《六月》、《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评论》等刊物，在国家思想文化界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诗人和战士走上反对侵略者的战场。女作家玛耶罗娃是捷共早期党员之一，1882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小学毕业后被迫作女仆，在艰难的生活中依靠刻苦自学，逐渐成长为《红色权利报》、《共产党人》的记者，著名作家。她的主要作品有《共和国广场》、《汽笛》、《矿工之歌》等。这些作品明确地表达了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她通过鲜明的文学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时期矿工和冶炼工人的悲惨生活。

随着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耶盖，生于1866年，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斯瓦托普罗克》，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大摩拉维亚的统治者，曾产生较大影响。耶森斯基，生于1874年，他的作品《民主主义者》拥有不少的读者。当捷克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的时候，斯洛伐克的进步文学也逐渐成长起来。一些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作家，如伊伦尼茨基、克拉尔、波尼昌、诺沃麦斯基等，也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不断增强，这是和苏联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瓦茨拉维克、伏契克、普伊曼诺娃、奈兹瓦尔、哈拉斯、万丘拉等作家的作品，在捷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普伊曼诺娃是捷克著名的女作家和诗人，189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教授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通过和工人群众的广泛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参观访问，使其世界观逐渐发生变化，由热衷于田园牧歌开始关注现实的生活。1937年，她的代表作长篇三部曲的第一部《十字路口的人们》问世，标志着作者一个新的创作时期的开始。小说通过主人公年轻工人安德烈的觉醒，揭示了工人的苦难生活，以及资本家的虚伪和残暴。她的主要作品还有《黑格尔大夫的女病人》、《预感》等。长篇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玩火》和《生与死的搏斗》，也于二战后先后出版。

伏契克，著名作家，捷共党刊《创造》总编辑、《红色权利报》编辑。1903年生于布拉格一个工人的家庭，青年时代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入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18岁时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热烈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著有《在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在亲爱的国家里》等，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后，领导爱国者开展打击法西斯德国的抵抗运动，同时进行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1942年4月不幸被捕，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领导狱中同胞与德国侵略者展开斗争。1943年9月8日，伏契克被害于柏林普勒岑塞监狱。伏契克在监狱里写有长篇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视死如归，说：“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死，让悲哀永远不要同我们的名字联在一起。”他最后写道，“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绞刑架下的报告》1945年在捷克出版后，已译成8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珍品。

万丘拉是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又一著名的捷克进步作家，1891年生于奥帕瓦城附近的哈伊镇，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其处女作《面包师扬·马尔胡尔》发表于1924年，通过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愤怒地控诉了罪恶的剥削制度。他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在小说《耕地和战场》、《最后的审判》中，生动地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鼓舞捷克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志，他以爱国主义的激情写下了《捷克民族历史图画》。

奈兹瓦尔是捷克著名的诗人，1900年生于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在布拉格查理大学求学时，积极投身于政治文化活动，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24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注重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刻意追求所谓的“纯艺术性”，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捷克文坛“诗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后又成为“超现实主义”小组的领导人。这使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多的局限，但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反映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生活，揭示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的《时间的信号》等。30年代险峻的国际形势促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放弃了以往的文学主张，解散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开始关注现实问题，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希望的母亲》、《城外的五分钟》、《历史的景象》等诗作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除文学、诗歌外，捷克斯洛伐克的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和音乐也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有才华的艺术家，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造型艺术和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风景画家扬·斯拉维切克，生于1900年，老斯拉维切克之子，主要描绘布拉格的美妙风景，全景画《英雄的布拉格》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风景画家和插图画家弗拉斯吉米尔·拉达，生于1895年，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捷造型艺术家俱乐部主席。他为伊拉塞克、聂鲁达等人所作的插图，以及历史画、肖像画等，堪称艺术精品。著名的版画家马克斯·什瓦宾斯基，1873年生于北摩拉维亚，曾就读于布拉格美术学院，后在巴黎学习，行踪遍及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除版画外，在油画、素描等方面也获得很大成就，被聘为布拉格美术学院教授、院长。他创作的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静物等，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代表作《八月的中午》、《森林之神》、《丰收》，以及《天堂奏鸣曲》等，在欧洲画坛享有盛誉。此外，布拉格城堡圣维特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画《最后的审判》也出自马克斯·什瓦宾斯基之手，是人所公认的艺术精品。雕塑家卡雷尔·波科尔尼，生于1891年，他继承并发展了19世纪捷克现实主义艺术的优良传统，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布拉格民族纪念碑、矿工纪念碑，以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的塑像等等。卡雷尔·斯沃林斯基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家，布拉格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他在彩色玻璃画、书刊装帧和世界名著的插图、舞台美术设计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音乐，在19世纪捷克民族复兴时期音乐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着，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族音乐也同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歌和民间舞蹈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约瑟夫·苏克是著名的捷克音乐家安托宁·德沃夏克的女婿，生于1874年，布拉格音乐学院教授。他不仅作为著名的作曲家载入20世纪捷克音乐发展的史册，而且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布拉格》、《夏天的童话》，钢琴曲《生活与梦》等。维杰斯拉夫·诺瓦克，生于1870年，著名的捷克作曲家，布拉格音乐学院教授，德沃夏克的学生。在他的作品中，既保留了19世纪捷克音乐的优良传统，又汲取了新时期印象主义等流派的有益内容，成为这一时期捷克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奥根·苏霍尼，生于1908年，斯洛伐克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布拉迪斯拉发音乐学院教授。他完成了斯洛伐克第一部歌剧《克鲁特尼亚瓦》，在国内外受到好评。


第六章 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及文化选择

一、波兰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到剧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夜，1944年7月2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它作为临时权力机关，是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7月22日，该委员会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即《七月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人民政权成立。7月22日从此成为波兰国庆节。《宣言》宣布废除1935年颁布的反民主的宪法，并提出波兰人民主要的任务是争取民族解放。同年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苏联承认波兰临时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也随后承认。1月17日，苏波军队解放了华沙，乘胜打击德军，3月，苏波军队解放了波兰全部领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7年，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在议会选举重获大胜，贝鲁特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社会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任政府总理、部长会议主席。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波兰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不平坦的。1948年底，波兰党和政府脱离波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在“不停顿地开展阶级斗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小农经济集体化，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之一。自1950年起，波兰开始实施照抄苏联模式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和消灭社会生产各部门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以及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在此前提下，提高社会生产力，工业生产增长136％，农业生产增加50％，居民收入提高50％—60％。由于这个计划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轻工业和农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的实际收入没有多少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轻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减少，物价上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可避免会下降，这造成人民的不满，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年6月28日，因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增加工资被拒绝，波兹南上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沿途群众纷纷参加，很快聚集数万人，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骚动。一些工人冲击市委大楼和专政机关，占领武器库，枪击公安人员，工人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出现流血事件，数十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在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下，6月底骚动平息。10月，新当选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认为：在这场事件中，工人们“抗议反对的不是人民波兰，他们抗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从1956年起，波兰人民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虽使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但继续实行了加大重工业积累比重的政策。1960年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完成，但却为以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出现，埋下了隐患。60年代末期，社会矛盾开始激化。1970年底，波兰政府作出了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导致格但斯克工人罢工，他们和学生及广大市民走上街头，激烈反对政府的决定，哥穆尔卡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爱德华·盖莱克接任后，虽然撤销了上涨物价的决定，但在随后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继续执行了一条脱离波兰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片面强调“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过分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虽然完成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但却外债高筑，达170亿美元。80年代初，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肉类和肉制品的销售价格急剧上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

1980年夏，波兰出现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格但斯克等地出现了独立的自治工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国性的“团结工会”，并得到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抗衡的政治力量，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9月，团结工会明确提出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建立多党制和思想多元化的西方式的社会制度。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使社会更加动荡，经济危机加剧。1981年10月16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届四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当选党的第一书记。面对国内日趋严重的政治形势，他采取断然措施，同年12月13日成立以他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拘留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会绝大部分领导成员和盖莱克等32名前党政主要领导人。团结工会被宣布“不复存在”。

波兰实行军管后，局势逐渐好转。1983年7月22日，波兰政府宣布取消军管，1986年9月2日，又实行大赦，释放了包括团结工会成员在内的政治犯。但是，波兰安定的局面并没能持久，当1988年波兰政府提出大幅度提价的决定后，团结工会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性的大罢工，提出使团结工会“合法化”，以及释放全部政治犯等要求。同年6月中旬，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举行圆桌会议，以建立“最广泛的联合战线”；8月下旬，重申上述主张，并表示瓦文萨应是圆桌会议的成员。

1989年2月6日，波兰第一次圆桌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问题的协议》、《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关于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三个协议。波党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部长基什查克与瓦文萨签署了努力执行以上协议的联合公报。1989年6月，波兰大选开始，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其他社团，作为执政联盟为一方，团结工会作为反对派为另一方，展开激烈的竞选竞争。6月18日，选举结果揭晓，团结工会获胜，为团结工会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同年12月29日，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与此同时，波兰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发生剧变，工厂、国家机关和军警部门被取消了政党组织；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经过考验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外交上，积极争取西方的援助，向整个欧洲开放。19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十一大在华沙召开，这是该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拉科夫斯基在报告中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遭到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被迫接受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还建议组建一个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新党，将波兰建设成为社会公正的国家。

二、捷克斯洛伐克：从统一到各自独立的两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联合政府。1948年，捷共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粉碎了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进攻。同年5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制定出新的宪法，史称“五九宪法”，定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6月，成立了以哥特瓦尔德为总统、萨波托茨基为总理的新政府。1949—1960年执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由于照抄照搬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也为捷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危机留下了隐患。1960年7月，国家改名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60年代以来，执行一条脱离国家实际的经济建设路线所造成的危害，日益突出地显现出来，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等。而官僚主义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苏联利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干涉捷内部事务，进一步加剧了捷的经济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不断高涨。

1968年初，力主改革的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同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四月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发展条件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全面改革。这些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捷国内普遍出现了改革的热潮和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人们将这种局面称之为“布拉格之春”。

但是，这种改革却遭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的反对。苏联粗暴地干涉捷内政，声称捷的改革是“反苏”、“民族主义”，是“背叛国际主义事业”，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胁”等等。为了达到阻止捷改革的目的，苏联等华约国家或发表联合声明，或进行军事演习以武力威胁。经过周密的准备后，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五国军队，在1968年8月20日对捷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布拉格，并将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总统绑架到莫斯科进行所谓的“苏捷会谈”，被迫在苏联提出的《苏捷会谈公报》、《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等文件上签字。苏联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名义下，强行扼杀了捷改革运动。捷被迫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杜布切克等则被开除或流放国外。

1969年4月，捷共召开中央全会，选举胡萨克出任党的第一书记。捷的外交路线，以不断强化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为中心。80年代末期始，苏联的政局出现激烈动荡，捷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989年11月17日，布拉格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要求捷共主要领导人下台。11月19日，由200余人组成的“公民论坛”成立，除上述主张外，“公民论坛”还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新闻自由，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公民论坛”的代表人物瓦茨拉夫·哈维尔出任国家总统，新宪法取消了有关捷共领导地位的条款，捷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

60年代时，捷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民族关系方面也存有较严重的矛盾。1968年，在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四月行动纲领》中指出，斯洛伐克民族不能“平等地参与全国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曾提出将当时的国家体制改为捷克、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企图以此来改变事实上的捷克人对斯洛伐克人的不平等状况。但是，这种改革设想由于苏联的干涉而夭折，使两大民族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990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国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同时修改了国徽。同年6月，捷首次举行全国自由大选，公民论坛和公众反对暴力组织获得议会中的多数，以它们为主体，成立了联邦政府，捷共被排斥出政府。6月27日，杜布切克再次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11月16日，捷联邦议会通过法律，没收捷共的财产，要求捷共从1991年1月1日起，将动产、不动产、现金和所有档案材料全部上缴。1992年底，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各自独立，成为两个平行的主权国家。

三、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发展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开始的，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战争期间，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饱受希特勒的血腥屠杀和非人的摧残。他们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波兰每千人中，就有220人死于法西斯的屠刀之下，5年间有600万波兰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因此，战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复兴和发展，首先是和这场战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自己家园，欢呼新生活开始时，迅速发展国民教育，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此外，还努力发展文学艺术、喜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事业，在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积极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波兰作家协会即开始恢复了活动，创办了文学刊物《复兴》周刊，波兰人民军剧团在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土地上演出了喜剧《杜尔斯卡太太的道德》，揭开了人民波兰文化发展的序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5年波兰全国获得解放后，华沙、罗兹、克拉科夫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除《复兴》周刊外，《创作》、《乡村》、《熔炉》、《年轻一代》等文学刊物相继问世，对于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战后初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开始对这场战争进行历史的反思。揭露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描写沦陷期间人民的苦难生活，歌颂本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波兰作家什马格列夫斯卡的《比尔瑙上空的烟》、博罗夫斯基的《我们在奥斯维辛呆过》、《和玛丽娅告别》，以及纳乌科夫斯卡的《胸饰》等，深刻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这些作品中，以《胸饰》的影响最大。其作者佐菲亚·纳乌科夫斯卡1884年生于华沙一著名知识分子家庭，二战爆发前，曾任波兰文学院院士、波兰笔会副主席，是老一代的著名的女作家。《胸饰》由8篇纪实性的小说组成，是她参加战后希特勒罪行国际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成果。她准确、深刻地描述了德国法西斯，在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所犯下灭绝人性的罪行。什马格列夫斯卡，1916年生于彼得尔科夫，战前是教育工作者。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地下反抗斗争，1942年被捕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直至1945年才被苏军解救出。她的《比尔瑙上空的烟》，是波兰第一部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10余种文字，广泛传播，成为揭露德国法西斯罪恶的重要见证。她曾被邀请到纽伦堡国际法庭出庭作证。

1946年，捷克作家扬·德尔达的短篇小说集《沉默的防御工事》问世，它生动地反映了捷克人民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英勇斗争精神。其中《更高原则》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国内外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描述这一段历史生活的作品还有伊·马列克的《人们在黑暗中行进》、卡·普塔契里克的《21个年度》等。斯洛伐克的作家们也创作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如米纳奇的长篇小说《死神走遍群山》、霍拉克的长篇小说《群山沉寂》等。斯洛伐克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等，都是作家们所关注的问题。

无论在波兰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不仅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它们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国家政治生活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在文学艺术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在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学理论和实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使波兰的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一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迫切要求清除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个人迷信”的影响，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但是也有人借反对“个人迷信”为名，企图达到全面否定现行的社会制度的目的，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此同时，欧美等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在波兰日益产生广泛的影响，50年代末期，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所谓“黑色文学”，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思想产生严重的混乱，信仰出现了危机，在失望和迷惘之时，更容易接受欧美文化思想。

在以马·赫瓦斯科为代表的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盲目地否定过去的一切，并将揭露社会阴暗面作为主要的任务，在他们的笔下，现实社会被描写成漆黑一团，而且没有任何前途。马·赫瓦斯科，1934年生于华沙，1951年走上文坛，195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登云第一步》，因其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和叛逆，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作品的格调与其内容相一致，也表现为消沉、灰暗。苏共二十大以后，在清算“斯大林时期错误”的过程中，所谓“清算文学”应运而生，一些原来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文学家、艺术家，开始激烈攻击这些原则，转而揭露、批判和讽刺现实社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凸现其阴暗面，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这方面的主要作家和作品有耶·安德热耶夫斯基的《黑暗笼罩大地》、《天堂的大门》，卡·布兰迪斯的《克鲁尔们的母亲》，安·布劳恩的《砖铺的地狱》等。这一切使作家艺术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矛盾日趋尖锐。1964年，34名作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发表要求言论自由的公开信；1968年3月，知识分子因抗议政府禁演密茨凯维奇的名剧《先人祭》，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些作家艺术家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提出，现在是“清算教条主义的时候了”，是结束“个人崇拜”，摈弃那些“歌功颂德”，奉迎权贵的作品的时候了。他们在反对艺术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时，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创作自由”的旗号下，反对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领导。一些西方国家的文艺学理论和方法，特别是“现代派”，在捷克斯洛伐克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60年代初，捷共中央和捷政府有关部门，对苏共二十大以来捷思想文化界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1963年和1967年先后召开了第三次、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持不同观点的“左”派和右派作家，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进而演变成激烈的政治冲突，不仅作家协会被解散，而且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作家，如昆德拉、科胡特、瓦楚利克等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

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政治形势更加动荡，在文化领域产生了直接的反响。在波兰，主要是以战后出生的一些年轻的诗人为主体，形成了以反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新浪潮派”，他们强烈主张文学要干预现实生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无所顾忌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新浪潮派”的代表人物是生于1946年的斯·巴兰恰克，他毕业于波兹南大学波兰语文系，80年代初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授波兰文学，并定居美国。1971年出版的理论著作《不轻信的和狂妄的人》，集中表达了他的政治及艺术主张。其代表作主要有《改正面孔》、《恢复秩序》、《这个世界的景象》，以及《野兽的凶暴与生物分布学家》等。“新浪潮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女诗人艾·李普斯卡，她1945年生于克拉科夫，早年在克拉科夫美术学院就读，曾在维也纳波兰文化中心任副主任。196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诗歌》，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诗集》，以及《平静的青春之家》等。她的作品明显的有蒙的色彩，主要是描写当代人复杂的心理，刻意表现诸如死亡、家庭等主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流亡在国外的，以及在国内暂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作家艺术家空前活跃，如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米兰·昆德拉，以及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等文化名人成为有影响的政界人物。

米兰·昆德拉，1929年生于摩拉维亚布尔诺市，曾先后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艺术学院电影专业学习，年轻时加入捷共。苏共二十大后，投身政治活动，在向“斯大林主义”进攻的同时，鼓吹“创作自由”。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中，强烈反对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被开除党籍，流亡法国，不久又被开除国籍。他的代表作有《玩笑》、《生活不在这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及《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

卢德维克·瓦楚利克，1926年生于摩拉维亚，既是作家，也是政治活动家。1966年，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斧头》问世，成为与米兰·昆德拉1967年发表的小说《玩笑》一样有影响的作品，被人们认为是“1945年战争结束以来文坛上的主要事件”，其主题和《玩笑》一样，始终贯穿着反“斯大林主义”。他在政治活动方面，似乎比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声誉。他是1968年6月27日著名的《两千字宣言》的起草人，这篇宣言被认为是“论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篇最尖锐的声明”。他还是争取人权的《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之一。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年生于布拉格一资本家家庭。初中毕业后先后当过学徒、士兵和剧院的舞台布景技术员。1963年，他写的抨击、揭露捷官场阴暗面的剧本《花园盛会》问世，获得奥地利国家奖金，赢得了他成为一名荒诞派作家的声誉。他的代表作还有《一群谋叛者》、《展览会的开幕典礼》、《抗议》等。8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的流亡诗社出版了他的《凄凉的广板》和《诱惑》。他也是《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七七宪章派”的领袖，激烈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因而被多次逮捕，关押达5年之久。1989年11月19日，捷“公民论坛”成立，这是由几个反对派组织参加的组织，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其主要代表人物。80年代末捷政局发生剧变后，他由剧作家、反对派政治组织的领袖成为捷国家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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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斯拉夫人的早期文明及国家

一、古代南部斯拉夫人国家的兴衰

今南斯拉夫的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是伊利亚特人、色雷斯人和克尔特人。4—6世纪时，斯拉夫各部族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大迁徙，其中的一部突破了拜占廷帝国的防线，侵入巴尔干半岛，并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些斯拉夫人在与当地土著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中，逐渐融合在一起，被称为南部斯拉夫人。历史学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提出，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是以迁徙到巴尔干半岛为起点的。特殊的历史发展没有使南部斯拉夫人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结合成统一的民族。南部斯拉夫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尽管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远离东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但他们和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古代斯拉夫人的后裔。

南部斯拉夫各部落曾建有中世纪的国家组织，但因无力反抗强有力的异族的侵袭和扩张，所以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8世纪时，斯洛文尼亚人曾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组织，但受到日耳曼人的攻击，很快就灭亡了。此后，斯洛文尼亚开始了漫长的遭受异族统治的时期。

南部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上定居下来之后，时时面临着拜占廷帝国和阿瓦尔汗国的军事威胁。9世纪初，阿瓦尔汗国在法兰克查理大帝的打击下灭亡，对南部斯拉夫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克罗地亚人摆脱了阿瓦尔人的控制后，法兰克帝国对克罗地亚人的影响越来越大。

9世纪，克罗地亚人有了自己独立的国家。10世纪时，克罗地亚国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其军事力量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海上和陆上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有效地保卫了自己的家园免受外敌入侵，并开始对外扩张。10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占领了原属于法兰克国的潘诺尼亚平原。11世纪时，版图不断扩大，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都成为其领土。但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接连不断的纷争使国力衰弱。匈牙利觊觎克罗地亚由来已久。11世纪末，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夫一世已使其势力达到克罗地亚腹地，并宣布他的侄子阿尔莫什为克罗地亚国王，后因匈牙利忙于与库曼人作战，而且这一任命尚没有得到教皇的承认，所以阿尔莫什很快失去了王位。但是，1102年，拉迪斯拉夫一世之子科洛曼历经艰辛，不断发动征伐后，终于将克罗地亚并入匈牙利的版图。这样，克罗地亚已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塞尔维亚人是南斯拉夫人中人口占多数的主要民族之一。7世纪初，他们就已经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其中的一些人，同当地的居民伊利里亚部落、瓦拉几亚部落在密切交往中融合。12世纪时，塞尔维亚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使其有可能在13世纪后半期开始向南方扩张，在巴尔干半岛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改变自己的版图。

14世纪杜尚王朝时期，塞尔维亚达到鼎盛。1331年斯特凡·杜尚在大贵族的支持下废黜其父，登上王位。1334年、1341—1345年、1347—1348年，他多次向拜占廷帝国发动战争，夺取了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部分领土，同时将塞尔维亚大主教佩奇晋升为总主教，然后由佩奇加冕他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建立了塞尔维亚帝国，斯特凡·杜尚由塞尔维亚王国国王成为塞尔维亚帝国皇帝。1349年，他在拜占廷帝国法律和塞尔维亚习惯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较完备的塞尔维亚帝国法典，即著名的《杜尚法典》。斯特凡·杜尚1331—1355年在位，这时期的塞尔维亚的版图已包括巴尔干半岛的2/3，领土直抵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塞尔维亚被称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王国。但是，这个帝国的内部并不巩固，皇帝本人经常坐镇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和塞尔市，而塞尔维亚本土则由他的儿子乌罗什管辖。1355年，斯特凡·杜尚死去，塞尔维亚帝国很快分裂，1389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塞尔维亚帝国解体。

波斯尼亚逐渐强盛起来，领土不断扩大，原来保持统一的教会的状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包括东正教的居民，也包括天主教的居民。14世纪末，波斯尼亚国的国王特夫尔特科一世自称是“上帝恩赐的拉什卡、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普里莫尔耶等地光荣的国王”。

681年，古保加利亚人和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建立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古保加利亚人逐渐被斯拉夫人同化，成为斯拉夫国家，但仍沿用保加利亚这个名称，这个王国自建立直至1018年为拜占廷帝国所灭，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王国建立之初，曾打败拜占廷军队，迫使拜占廷帝国承认这个王国的存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版图达到今保加利亚全境，以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893—927年，西美昂大帝在位时，该王国已经发展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大国，占领了塞尔维亚的大部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及色雷斯的一部分。拜占廷帝国在其强大的实力面前，曾一度向其纳贡。但是，这个王国却缺乏稳定的基础，当西美昂大帝死后，王国立即陷入分裂状态，西保加利亚的贵族脱离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建立了西保加利亚王国，于1018年为拜占廷帝国灭亡。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也同时不复存在。

二、南斯拉夫人的古代文明

现代考古学证明，在今南斯拉夫人生活的广袤的土地上，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密集的人群。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亚得里亚海岸，沿海的岛屿，以及注入亚得里亚海的河流河谷地带。大量出土的陶器、骨石工具、兵器，以及村落遗址等，充分表明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某些共同特征。在这一文化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开始向农业生产过渡，并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如布特米尔文化、达尼洛文化和赫瓦尔—利西契奇文化等。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今南斯拉夫人生活的地区已经有了青铜文化，人们较广泛地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在公元前1000年，一些人已经使用了铁器，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当地居民生活的巴尔干半岛的毗邻是希腊、小亚细亚和亚平宁半岛，在那些地区，悠远和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居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南部斯拉夫人定居巴尔干半岛之后，在许多方面长期受拜占廷文明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及其文化的传播，使南斯拉夫人进入了基督教文明之中，对其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世纪时，拜占廷帝国皇帝派出生于萨洛尼卡的康斯坦丁—基里尔和麦托迪到斯拉夫人中传教，他们创造了新的文字——格拉果尔文字，并译介了许多重要的教会文献。经过麦托迪和他的学生的艰苦努力，使他们所创立的斯拉夫文字在巴尔干半岛广泛流传，不断完善。格拉果尔文字在克罗地亚和亚得里亚沿海岛屿广泛流传，逐渐取代了借用希腊字母而形成的斯拉夫文字“基里尔”字母。格拉果尔字母成为克罗地亚的文字，这对于克罗地亚等南斯拉夫人民文化的传播、交流，促进文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不同地区南斯拉夫人民的联系，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巴尔干半岛上生活的南斯拉夫人，受到东西方两种文化区域的不同影响。10世纪之前，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南部斯拉夫人，主要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那时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对斯拉夫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10世纪，特别是11世纪之后，西欧诸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教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朝气蓬勃的西欧文化对生活在沿海及西部地区的南斯拉夫人，开始发生影响；而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拜占廷帝国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样，在西欧和拜占廷两种不同的文化影响下，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化差异不断加深。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在西部文化区域，依然存在拜占廷文化的残余；在东部文化区域，西欧的手工业产品也被广泛采用。波斯尼亚则处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地理位置的闭塞使其表现出自己所固有的家长制特点。

政治、经济中心和教会中心，同样也是文化中心。和官府、教堂并立的，是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在那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作家。他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不断满足社会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西部文化区域，教廷拒绝使用斯拉夫语进行任何宗教活动。拉丁文是教会的正式语言，不仅如此，而且所有行政公务往来的信函，也使用拉丁文。学习拉丁文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城市各类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教授拉丁文。当时除神学家的著述是由拉丁文写成的以外，一些文学著作和编年史著作，也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如《杜克利亚宁神父的编年史》、《萨洛纳的历史》等。在东部文化区域，希腊语占有重要的地位。教会和宫廷行政机关的文告和书信往来，均使用希腊语，但在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下，基里尔字母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得到较广泛的使用。

南部斯拉夫人民在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从多方面吸收了古代希腊、罗马、拜占廷等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文学方面尤其是这样。早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宗教文学为主，这反映了宗教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早期文学发展，是和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福音书、使徒行传、赞美诗、圣徒节日历、祭祷歌、祈祷书等，以及教会用格拉果尔字母抄写的古老的著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教会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宗教教育的需要。在德意志封建主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情况则有所不同，南斯拉夫人的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文学的发展，首先离不开斯拉夫语言文字，无论是格拉果尔字母，还是基里尔字母的斯拉夫语文。此外，文学的发展还离不开生动丰富的民间口头语言。严格的教会语言在南部斯拉夫文明的影响下，也在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而在世俗文学中，这种影响就更明显。世俗文学的主要内容是经拜占廷传来的阿拉伯民间故事，还有西欧的骑士文学，中世纪的骑士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谣、抒情诗和史诗，形象地表达了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感情，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世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是，还应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表达自己的意志。因此，描写君主、著名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生平传记的作品，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如《圣西美昂的生平》、《圣萨瓦的生平》等。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学发展，很好地体现了不同国家、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都是译作或编译而成。

西欧两种主要的艺术风格——罗马式和哥特式，在欧洲各国家各民族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南部斯拉夫地区也不例外。但是，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并不是照抄照搬这些艺术风格，而是结合自己固有的特点，对其进行了加工改造，赋予了新的内容。

在沿海地区，罗马式的艺术风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同这一地区与意大利近邻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古老的建筑，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教堂，如圣斯托西亚教堂、特洛吉尔大礼拜堂、旧杜布罗夫尼克大礼拜堂和姆列特的圣玛利娅教堂、圣特洛伊察教堂等就属于这种风格的建筑。这些教堂或是三堂厅式、单堂厅式，或是八角形建筑，同时建有与之相连或单独的钟楼，以及回廊等。沿海地区的建筑虽然主要是罗马式的，但并不排除一些建筑表现出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影响。

在内陆地区，城市的出现要晚于沿海地区，在这些城市中，虽然有少数罗马式的建筑，更多的是哥特式的建筑。萨格勒布大教堂，以及托普斯科的圣玛利娅教堂等堪称是精美的罗马式建筑，但新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出现，无疑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即使是罗马式的建筑，也在当地占优势的拜占廷文化的影响下，使之发生变化。“拉什卡”流派，即是罗马建筑与拜占廷式建筑相互融合的产物，斯图德尼察教堂、米莱舍瓦教堂等，被认为是拉什卡流派建筑的代表。

无论是罗马式建筑，还是哥特式建筑，或是这些建筑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变体，都离不开绘画和雕塑。由于绘画和雕塑是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南斯拉夫人早期绘画和雕塑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建筑艺术的发展。除教堂的内壁上绘有精美的大型壁画外，教堂内还绘有各类圣像和小型多彩绘画。这些绘画形象地阐释着教义，进行宗教教育，同时在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思想和生活。雕塑的内容同样离不开宗教，圣经故事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其中包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光环照耀下爱抚着婴儿的圣母，亚当和夏娃的形象，宗教节日的场面，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著名的、忠实的信徒等等。13世纪中叶，在斯普利大教堂的大门上，雕刻有《新约》中的28个故事的所有场面。这些绘画和雕塑虽然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样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它们所表现出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力，是南斯拉夫人民文化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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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异族对南部斯拉夫人的统治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一、土耳其、哈布斯堡和威尼斯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

自14世纪始，土耳其势力开始侵入巴尔干半岛。1459年，土耳其人完全征服了塞尔维亚，不久又控制了波斯尼亚。他们消灭了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在塞尔维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黑山部分地区，开始了长达5个多世纪的军事封建统治。土耳其的统治打断了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中世纪国家的正常发展，对上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的社会生产力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精神、风俗和文化生活方面。

当时南斯拉夫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西欧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而土耳其则明显的要落后得多。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继续维持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南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暂时的历史倒退。一些地区在伊斯兰文化强有力的影响下，出现了伊斯兰化的现象，如波斯尼亚的城市中，就有明显的东方城市的影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部分改信伊斯兰教。

在土耳其的统治下，巴尔干半岛原有较发达的采矿业迅速凋敝了，而和土耳其人经济、军事有密切关系的畜牧业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外，土耳其人多种多样的手工业，为南斯拉夫人的手工业生产注入了新的动因。但这些手工业生产规模不大，仍处在较落后的生产水平，只是与军事有关系的制炮、制刀、马具生产等手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重要的经济、行政和军事部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人口集中的城镇，较大的城市在马其顿有比托利、斯科普里、克拉托沃、什蒂普和普里莱普；在塞尔维亚有斯梅德雷沃、贝尔格莱德、诺沃布尔多，以及尼什和乌日策等；在波斯尼亚有萨拉热窝、巴尼亚卢卡、亚伊策、特拉夫尼克和维索科等。各个城市之间交通便利，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存在着较密切的商业联系。这些城市不仅是手工业的中心，而且很快成为商业中心，对南斯拉夫人的经济、教育及文化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还包括文化。在那些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南部斯拉夫人中，伊斯兰的文化影响明显地加强了。在斯拉夫人的小学校中，学生们学习阿拉伯语，以及有关《古兰经》的文章。在中学，除学习神学、哲学、数学外，还学习伊斯兰教法典和阿拉伯等东方语言。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一些优秀的中学生被派遣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的高等学府学习。清真寺既是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在那里往往保存有许多重要的典籍和学者们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的珍贵手稿。

当塞尔维亚等南斯拉夫民族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时，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分别被天主教国家奥地利和威尼斯共和国所占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南斯拉夫人民，虽然没有遭受土耳其的奴役，但在奥地利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下，他们的中世纪国家同样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拉丁化和日尔曼化的强有力的影响，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的历史发展印上了深深的痕迹。

在克罗地亚，手工工场在18世纪虽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矿山开采和铜、铁的冶炼，玻璃制造、造船、制糖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没有改变农业依然是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种类和技术等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广大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

当南部斯拉夫各民族处于东西方大国统治时，只有杜布罗夫尼克仍保持着独立的地位。杜布罗夫尼克位于亚得里亚海南岸，原来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城邦，12世纪以后成为斯拉夫人的城市。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世俗封建主和意大利的富商，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了长期的侵略战争，史称“十字军东侵”。在此期间，该城市成为水路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在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的贸易往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大量贵金属首饰等奢侈品从西欧运入巴尔干半岛的同时，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等南斯拉夫人国家的矿产品和木材，也运到西欧国家，杜布罗夫尼克曾接受拜占廷帝国的统治，1205年被威尼斯征服，1358年开始受到匈牙利的“保护”。

杜布罗夫尼克15世纪成为城市共和国，拥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虽然从16世纪中期起，它开始向奥地利纳贡，但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海上贸易享有特权，它有300余艘商船，其船队航行在欧洲、北非和小亚细亚广阔的海域上，在商业贸易上，与威尼斯展开了竞争。在土耳其从事贸易活动的众多的外国人中，杜布罗夫尼克人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人数不多，但贸易额却很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该城市共和国的手工业较为发达，呢绒、染料、贵金属首饰和皮革等有着广泛的市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杜布罗夫尼克还以悠久的文化传统闻名于巴尔干半岛，被人们称为“南部斯拉夫人的雅典”。

1018年保加利亚第一王国灭亡后，保加利亚的贵族在1186年成功地发动了反对拜占廷统治的起义，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二王国。但自13世纪后半期起，因内忧外患不断而使其国势日渐衰落，1330年成为塞尔维亚的附庸国，1396年又被土耳其占领。土耳其征服者在那里积极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实行军事封建统治，遭到保加利亚人民的积极抵抗。随着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深入开展，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加强，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复兴运动的开展。1762年，保加利亚第一部历史学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问世，它由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帕伊西撰写，被认为是保加利亚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

巴罗克时期是西方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存在于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大抵在17世纪时影响最大，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诸领域，都不难寻到它的踪迹。巴罗克艺术风格的特点，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所发扬的古典的艺术精华，同严格的礼教观念的结合。这一特点同它在形成的过程中，深受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以及科学的发展，知识的不断积累有密切的关系。

在南部斯拉夫各地，反对宗教改革的胜利，以及各地新教势力的衰落，为巴罗克文化在南部斯拉夫人中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等天主教地区，这种状况尤其突出。在这些地区，积极反对宗教改革的耶稣会的会员，大力兴办各种类型的学校，主要是中学，在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宣传天主教的教义，进行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的教育。这些学校主要用拉丁文教学，学生已不仅限于贵族家庭的子女，这在客观上对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文化知识的普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十分复杂，强调在富丽堂皇的教堂中进行各种宗教仪式，主张依据教义描绘形形色色的圣像圣画，来装饰教堂和其他宗教活动的场所。新教主张简化宗教礼仪，但反对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这一切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自17世纪始，在南斯拉夫各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巴罗克艺术风格的传播和影响。巴罗克风格的建筑气势宏伟，庄严高贵，成为南斯拉夫人学习的典范，如在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城市中，一些大型的建筑明显地表现出罗马和威尼斯的巴罗克艺术的风格。在宗教建筑和一些带有纪念性的建筑中，巴罗克建筑的特点表现得就更加充分。如教堂内的装饰令人眼花缭乱，镀金的祭坛金光闪闪，大量形态各异的雕像栩栩如生，各种规模的壁画和圣像渲染着浓郁的宗教气氛。而非宗教的世俗建筑，如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宫殿同样富丽堂皇，有精美的园林和喷水池等。宫殿内的装饰同样是巴罗克的手法，被人们认为是典型的巴罗克建筑群。巴罗克建筑艺术的发展，培育了一批著名的绘画艺术家和雕塑家，如瓦廷伦·梅青盖尔、弗兰茨·耶洛夫舍克、弗兰诺·罗巴等。一些艺术家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相互切磋技艺，不断提高艺术水平。

在文学方面，因巴罗克自身的文学发展就比较薄弱，主要代表人物仅仅是意大利的詹巴蒂斯塔·马里诺、西班牙的路易斯·德·贡戈拉、德国的马丁·奥毕茨；此外，还有英国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诗歌，与巴罗克文学有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当巴罗克文化在一些南斯拉夫人中传播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如建筑和绘画那样显著的成果。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内容却单调枯燥，只是一味地宣传天主教的教义，文学表现力很差，没有什么传世的杰作。但是，在文学方面也并不是一无可取之处，也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这主要是那些脱离了神学说教的，表达现实生活内容的诗歌或散文，如《忏悔赎罪的妓女》等。

戏剧、音乐、歌剧、报刊，以及图书馆的出现及发展，也是与巴罗克文化的广泛传播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戏剧和音乐的演出，最初是在一些富有的家庭中进行的，以后逐渐走上了社会，作为一门艺术，在为更多的人所欣赏的同时，使自己逐渐发展起来。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成为艺术表演的中心，成立了音乐表演团体，建筑了条件良好的剧院。印刷术和报刊的编辑出版，对包括巴罗克文化在内的文明的广泛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卢布尔雅那自1782年就出版报纸，在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对于该城市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各类藏书的图书馆不仅保留和积累了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加快了文化的流通和交流。

随着科学、教育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在杜布罗夫尼克、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等地，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如天文学家和哲学家鲁杰尔·博什科维奇、诗人季沃·贡杜利奇等，不仅在南斯拉夫人中，而且在欧洲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影响。

三、保加利亚文化进步和民族的新觉醒

19世纪初，保加利亚的教育十分落后，当时还没有一所世俗的学校。一些富有的商人、工厂主、手工业者及他们的子女，为了学习文化知识，只能到希腊人开办的学校中去学习。他们在学习到知识的同时，往往盲目地崇拜希腊，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妄自菲薄，甚至以自己是希腊人自居。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些先进的保加利亚知识分子和实业家，提出建立保加利亚人自己的世俗学校的问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说近代保加利亚教育的建立和发展，首先是和促进民族觉醒，争取民族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20年代，曾在西欧受过良好教育的彼得·贝朗博士，最早提出改造保加利亚教育，建立世俗学校，并在1824年出版了初级读本。1835年，保加利亚第一所世俗学校在加布罗沃成立，此后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这种学校，在普列文等地还建立了女子学校，不久还成立了第一批保加利亚中等学校。彼得·贝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自己祖国的教育事业，被人们认为是保加利亚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土耳其政府深知教育的社会功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竭尽全力破坏保加利亚的教育事业，提出要将保加利亚人的学校和土耳其人落后的宗教学校合并，以达到摧毁和控制保加利亚人的学校的目的。保加利亚人民坚决抵制这一企图，使自己的民族教育继续得到发展。到1876年，已经有1500余所小学，还有许多所初级和高级中学。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出现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并开始讨论建立高等学校的问题。

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19世纪中期，保加利亚第一份刊物《语文》和第一份报纸《保加利亚之鹰》先后问世。与此同时，另一份保加利亚报纸《君士坦丁堡报》在土耳其首都出版，使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保加利亚人能及时地了解保加利亚及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以后在保加利亚国内外又陆续创办了《马其顿报》、《自由报》、《独立报》、《旗帜报》和《保加利亚侨民论坛》等。这些报刊对于保加利亚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各类学校的开办，使全民族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同时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对保加利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加利亚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较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叶，随着土耳其的衰落，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不断高涨，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诗歌、小说、戏剧等形式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保加利亚文学出现了繁荣景象。当时著名的诗人有多·钦图洛夫、格·拉科夫斯基、佩·斯拉维伊科夫、赫·波特夫等。他们的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民族解放运动，表达了坚决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愿望和决心。赫·波特夫的代表作有《致母亲》、《酒店里》、《爱国者》、《离别》和《他活着，他依然活着》等。他深情地歌颂为祖国而献身的英雄：“为自由斗争、在战场牺牲的人，将永生……”

瓦·德鲁麦夫的剧本《刺杀阿森一世的伊凡科》于1782年完成，在保加利亚戏剧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随着这个剧本问世，保加利亚的剧院也出现了，并不断得到发展，这是保加利亚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留·卡洛维约夫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是《难道要诅咒命运吗》、《旧日的保加利亚人》、《宠儿》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生动地揭露了土耳其大地主荒淫无耻的寄生虫生活，同时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表达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得到发展的同时，文艺批评也同时得到了发展，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邦契夫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他受到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较多的影响，是保加利亚文学批评的奠基人。

继1762年保加利亚第一部历史学著作《斯拉夫—保加利亚史》问世之后，保加利亚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不断加强。19世纪在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自己祖国多灾多难的历史深入研究，寻求解放的道路。著名的历史学家马林·德里诺夫、斯皮里登·帕拉乌佐夫等人对保加利亚历史研究的论文，给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以深刻的启迪。

B.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和思想家。他1837年生于卡尔洛沃，年轻时即积极投身于反对土耳其征服者的斗争，被人们誉称为“雄狮”。他曾两次走遍全国进行革命鼓动，明确提出人民革命、彻底推翻土耳其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876年，保加利亚爆发了著名的反抗土耳其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四月起义”。土耳其政府残酷镇压了起义者，约3万名起义者被屠杀，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土耳其的封建统治，揭开了争取保加利亚独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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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争取建立统一国家和新的文化发展

一、南斯拉夫：王国——联邦人民共和国——解体

20世纪初，包括南斯拉夫人民在内的巴尔干各族人民，反对土耳其民族压迫的斗争日趋高涨。在1911—1912年间，爆发了意大利夺取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北非属地的战争。在此期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结成了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同盟。1912年10月9日，门的内哥罗首先向土耳其宣战，一周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先后参战。土耳其在联军打击的情况下，多方受敌，溃败而去。保加利亚军队乘胜追击，在10月底已经逼近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土内外交困，陷入危机之中，被迫请求欧洲列强出面调停，在12月3日交战双方签订了休战协定。1912年12月，双方在伦敦召开议和谈判会议。谈判过程中，土耳其发生政变，持强硬态度的新政府重开战事。当重镇亚得里亚堡失陷后，土耳其再次提出举行议和谈判。5月底，土耳其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四国签订《伦敦条约》，巴尔干国家从土耳其手中得到了大片领土。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极大地刺激了巴尔干同盟国上层统治集团的扩张欲望。塞尔维亚因没有得到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所以对得到领土多的保加利亚耿耿于怀，要求它让出马其顿的一部分给自己；希腊则要求占有马其顿的南部和西色雷斯。没有参加巴尔干同盟国的罗马尼亚也趁机提出领土要求，企图占领南多布罗加。1913年6月初，塞尔维亚、希腊秘密签订了反对保加利亚同盟，罗马尼亚随后加入。6月底，保加利亚率先向塞尔维亚、希腊发动进攻，遭到强有力的抵抗；罗马尼亚和土耳其这时也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向保加利亚发起攻击。保四面受敌，寡不敌众，被迫求和。8月10日，交战双方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巴尔干诸国以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前的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同盟，被两个新的对立的集团所代替：一方是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另一方是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通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削弱，塞尔维亚的实力有了明显的加强，成为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巴尔干国家从中深受鼓舞，积极开展反对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1914年6月，奥地利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15年，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政治家成立了南斯拉夫委员会，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开始了积极的努力。1917年，塞尔维亚政府和南斯拉夫委员会就国家统一问题发表了《科孚岛宣言》，宣布将把塞尔维亚和其他南斯拉夫人的国家，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1918年10月，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国民议会成立，宣布该议会是奥匈帝国内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临时中央政府，并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紧接着，黑山和伏伊伏丁那也同塞尔维亚联合。

1918年12月1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之子、塞尔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卡拉乔治宣布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由其出任国王，称亚历山大一世。这是南斯拉夫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包括塞尔维亚王国、黑山王国，还包括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新的统一王国建立后，虽然颁布了废除封建剥削的新宪法，但在社会实践中并没有很快解决经济落后、政局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出现了危机。为了维护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亚历山大国王在1929年初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任何政党活动，实行独裁统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对内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实行亲法国和英国的政策。1935年以后，日益转向亲法西斯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斯拉夫王国参加了德、意、日三国同盟。1941年3月，愤怒的人民推翻了亲法西斯的卖国政府，成立了以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同年4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入南斯拉夫，王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国王和政府要员逃亡伦敦，独立、统一的南斯拉夫被德、意、匈、保等国瓜分。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反法西斯抵抗斗争。1941年6月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成立，由铁托任总司令。同年年底，第一支正规的人民武装——无产者旅成立。经过4年的浴血奋战，南斯拉夫人民在南共的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在1945年5月解放了全国；同年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它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六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此外还有作为塞尔维亚组成部分的两个自治省：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

1946年1月31日，南斯拉夫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实行了工业、运输、银行和商业国有化；继土地改革后，又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在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斯拉夫在社会发展实践中探索符合南斯拉夫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0年，联邦议会通过《劳动集体管理国营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在大型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实施对国营企业的管理；1963年颁布了新的宪法，扩大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限，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63年到70年代初，由工人自治发展到社会自治，同时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铁托逝世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选出代表，轮流担任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

1989年，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南共联盟内部出现了危机。1990年1月20日，南共联盟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南共联盟《宣言》，修改南共联盟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等。由于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取得共识，斯洛文尼亚代表率先退出会议，使大会陷于僵局，被迫宣布休会。会后，斯洛文尼亚共盟宣布脱离南共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的共盟主席拒绝出席准备复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事实表明，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等领导机构已经无法继续执行其职能。1991年1月22日，执政45年的南共联盟作为统一的全国性的政党已经解体。此后，民族主义和反共势力空前猖獗，民族矛盾激化，进而内战爆发，联邦共和国开始解体。自同年6月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先后宣布独立，原先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实际上已经解体。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并宣布它是原南斯拉夫的继承者。原统一的南斯拉夫解体成为五个共和国。

二、保加利亚：独立——人民共和国——剧变

1877—1878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战争。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国家反对土耳其的封建统治日益高涨，作出“解放者”的姿态，向土耳其发起进攻。俄军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军队的支持下，节节获胜，大军直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因英国干涉没能占领该城和海峡，但依据1878年3月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在巴尔干山脉北部建立了一个由俄国“保护”的保加利亚公国，但保加利亚南部仍在土耳其苏丹的统治之下。随着土耳其的衰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南、北保加利亚在1885年合并，实现了国家统一，为资本主义因素以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益的条件。1908年，保加利亚结束了被土耳其统治的历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国家在一起，打败土耳其，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则遭到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德国和奥、匈结盟，再次失败。1920年，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成立政府，实行得到人民拥护的内外政策，但触犯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3年6月9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农民联盟政府，成立了新政府。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保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九月起义”，但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9月底最终失败，上万名起义者被逮捕，近5000人被枪杀或被绞死。起义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参加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德国法西斯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由此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领导下，保加利亚人民积极开展反抗德国法西斯及本国反动政府的斗争。1941年6月，保工人党中央作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反对德国占领者和保加利亚王国政府的决定后，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和秘密的祖国阵线委员会。在艰苦的斗争中，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建立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1944年8月，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军巴尔干，保工人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君主专制政府，建立祖国阵线政府的号召。9月5日，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9月8日夜，游击队发动起义，解放了首都索非亚，夺取了国家政权，9月9日，新生的祖国阵线民主政府成立，并向德国法西斯宣战。保人民军队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消灭法西斯侵略者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11月，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科拉罗夫当选为议会主席团主席。1946年9月，通过全民投票，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建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季米特洛夫出任首任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道路，同时，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5年12月，保通过了私人工矿企业国有化法案和银行国有化法案；1946年3月，保政府颁布《劳动者土地所有法》，实行了土地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47年12月，新宪法颁布，第一次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1948年底，保共在索非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同时在精神文化方面完成革命改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

脱离实际，照抄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给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违背自愿的原则，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入社的现象；粗暴对待农民的物质利益，如随意扩大义务交售农产品的数量，降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土地评价不公等。对于持有异议的农民，则任意处罚、殴打，甚至逮捕。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保共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无视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力这一基本事实，强调“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大搞“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在教育、科学和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对保加利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共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次大会严格地遵循列宁规定的党的生活的准则，对确立集体领导和发扬党内民主，对同在斯大林生活和活动后期广泛进行的、贬低党和人民群众作用和降低党的集体领导作用的个人崇拜残余作不懈的斗争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保共和苏共一道严厉谴责这是“反革命叛乱”；但同时，保加利亚党和政府也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待遇，党和国家机关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1962年，日夫科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保加利亚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虽然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运用苏联经验时，要考虑到保加利亚的条件，考虑到保加利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特性”，但这多停留在口头上，缺少具体可行的措施。在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下，重大问题的决策很难避免出现失误，如日夫科夫提出建立“农工综合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土地荒芜，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他还从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在保加利亚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结果使民族矛盾急剧尖锐，甚至出现武装冲突。80年代中期以后，保政治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1989年12月，保加利亚政局开始发生剧变，保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被迫辞职；保加利亚共产党放弃了宪法规定的领导地位，改名为“社会党”。

三、南斯拉夫的文化教育

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为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它的发展，又是和南斯拉夫的以下特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三个主体民族外，还有许多斯拉夫及非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主要有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

南斯拉夫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均落后的国家。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南斯拉夫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从文化发展水平来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较为发达，而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则最为落后。

南斯拉夫王国建立时，是欧洲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斯洛文尼亚文盲率较低外，其余各国充斥着大量的文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文盲近90％，而在马其顿则超过了90％。虽然在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实行了义务教育，但由于经费匮乏，教师严重缺编，各族人民生活贫困，所谓六年制或八年制的“义务教育”变成了一纸空文，不能贯彻执行，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0％。1921年的统计表明，南斯拉夫12岁以上总人口的51％是文盲。

异族统治下的南部斯拉夫人民，为争取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学习的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南斯拉夫王国建立后，因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个情况并没有得到迅速的改变。如马其顿人遭受土耳其人的奴役长达5个世纪之久。1912年，土耳其的统治被推翻后，马其顿人仍没有得到用马其顿语进行教学的权利，甚至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也不允许使用马其顿语，因为塞尔维亚当局认为，马其顿人是塞尔维亚人。

在高等教育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使在教育最为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奥地利统治者也不允许斯拉夫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大学。一些年轻人为了接受高等教育，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求学。20世纪初，南斯拉夫只有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两所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又新增加了卢布尔雅那大学、苏博蒂察法学院和斯科普里哲学院。在20年内，大学生的人数从2000人左右增加到2万余人。由于妇女在法律上处于依附地位，没有选举权，所以女性在受教育方面明显地受到歧视。1921年时，识字的女性只占南斯拉夫人口的38.8％。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领导人民开展反法西斯和本国卖国贼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人民大众的文化建设，形成了独特的“游击队文化”。扫除文盲，识字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游击队中开设扫盲班，在根据地或解放区为成年人建立了识字班，同时克服各种物质上的困难，使儿童能尽快地回到原有的学校读书。在师资奇缺的情况下，各地开办了教师培训班，加紧培养教师，还有一些游击队伤员走上了讲台，在文化战线上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1944年，在克罗地亚解放区已有1051所小学，53895名学生，965名教师，而在1945年，已有1343所小学，83983名学生。在波斯尼亚的解放区，还建立了中学。在斯洛文尼亚解放区，教育事业也受到了重视，人民委员会专门设有学校管理处，负责500多所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根据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1944年初在斯洛文尼亚成立了科学研究所，由历史学家兰·茨维特博士主持，主要从事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与民族问题研究。

战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政权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明显的变化，每年国民收入的4％以上用于教育，小学在校学生占学龄儿童95％以上；在南斯拉夫，由六个共和国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和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组成全国教育委员会，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在各共和国轮流开会研究教育工作。此外，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南共联盟根据自治原则对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的决议，强调要进一步改革教育制度，加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责任感。

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迅速，每年有40％以上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高校继续深造，以满足国家对各类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到80年代初，全国已有大学19所，209个系，124个2年制的学院和4所高等学校。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大学由25个学院依照自治原则联合组成。南斯拉夫政府对成人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也十分重视。鼓励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成年人，在各类“人民大学”或“工人大学”继续学习，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新的知识，他们在学习期间得到社会和所在单位的支持和帮助。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教学，如果是多种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则可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这些学校中，除了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作为补充教材。对于聋哑、失明及其他肢体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们几乎都可以在专门的学校接受教育。

南斯拉夫不设立统一的科学院，而是在六个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科索沃两个自治省建立各自的科学—艺术院，由这些科学—艺术院的院长、秘书长联合成立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由各共和国的科学—艺术院院长轮流担任，会址也因主席的变化而变化。在独立的、隶属于科学院和隶属于联合劳动组织的科研院所中，以及著名的高等学校中，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努力做到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优秀的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欧洲享有盛誉。如地球物理学家安德烈·莫霍罗维奇在研究如何科学地预报地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天文学家米卢廷·米兰科维奇在太阳辐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撰写了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四、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

与文化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学艺术事业。自19世纪60年代起，塞尔维亚的文学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向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米·格利希奇、拉·拉扎雷维奇、西·马塔乌利、斯·斯雷马茨、斯·兰科维奇等人的作品，无论从作品的社会意义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中的一些作品，用讽刺或心理描述的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现实生活的悲剧性冲突，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各种文学流派交相辉映，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科·阿布拉舍维奇等工人作家、诗人的出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克罗地亚，文学的发展，是和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继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在19世纪末成为主要的文学流派。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奥·谢诺阿、文·诺瓦克、安·科瓦契奇，以及著名的诗人西·克兰切维奇等。20世纪初，无产阶级文学逐渐发展起来，丹科和武科耶维奇等，为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生动而形象地反映着社会的本质，使人们对不平等的、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

19世纪初，在民族复兴运动的影响下，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用人民的语言为人民写作”的口号。自那时以来，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现实主义等，在斯洛文尼亚的文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弗·普雷舍伦，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是弗·莱夫斯蒂克、安·阿什凯尔茨等，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进步思想。一些人的作品还以农民等劳动者为主人公，生动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顽强的反抗精神。在进步的文学实践中，伊·参卡尔等组织了“斯洛文尼亚现代派”文学团体。他们虽然受到西欧文学较多的影响，但现实生活使他们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初，南斯拉夫各地的资本主义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外国资本大量渗入。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学思潮开始流入南斯拉夫，并在南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颓废派、现代派等。一些作家片面地强调所谓的艺术性，否定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作品中以自我为中心，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建立，各民族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有利地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国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为进步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塞尔维亚，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得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学流派——社会现实主义，拉·佐戈维奇、波波维奇等是其优秀代表。该流派30年代时在克罗地亚也有较大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作家是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如哈·基基奇、诺·西米奇等。在斯洛文尼亚，现实主义在20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它的影响下，社会现实主义成为主要的文学流派，出现了普雷日霍夫·沃兰茨、米·克拉涅茨等优秀作家。社会现实主义作家深入劳动者的生活，立足于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工农大众思想觉醒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民族进步的作家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有些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捍卫民族的尊严，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些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写作，揭露敌人的凶残，歌颂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业绩。在游击队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诗人和画家。一些有才华的艺术家来到解放区，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克罗地亚，布兰科·乔皮奇的《牺牲的无产者之歌》，热情地歌颂了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士，被人们公认是经典的游击队抒情诗。他的另一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大暴雨》，在20世纪40年代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揭示了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必然趋势。布兰科·乔皮奇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和其他一些优秀的长短篇小说，为南斯拉夫进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塞尔维亚的多布里察·乔西奇、切多米尔·明德罗维奇，斯洛文尼亚的爱德华·科茨贝克、马特伊·博尔等人的作品在南斯拉夫人民的游击队文化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文学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同各种文学流派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南文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精品力作丰富了欧洲以至世界文学的宝库。伊沃·安得里奇堪称这些作家的杰出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始历史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等的写作，战后很快出版，并被先后译成40余种文字。1961年，此著作因成功地反映了“自己国家历史中的事实和命运”，“具有史诗般的力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伊沃·安得里奇是至今为止巴尔干国家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50年代中期，全南第三次文学家代表大会在卢布尔雅那召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提法也被否定。随着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大量介绍和传播，各种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得到较迅速的发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社会道德和伦理，以及其他种种社会问题，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题材。到七八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现实主义重新发挥影响，开始复兴，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历史事件及著名历史人物，以及现代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如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谴责道德的堕落等，成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代表作主要有尤·弗兰尼契维奇的《和平》、《漩涡》，米·鲍日奇的《炮弹》，恰·西亚里奇的《皇帝的军队》，还有米·科尔莱扎的多卷本《旗帜》，迪斯玛的《暴虐》等。

如果说中世纪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艺术多与宗教有较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在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以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世俗艺术的发展。艺术家们在继承本民族优秀艺术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文化的有益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争取自由、民主，批判专制独裁统治，成为艺术家们关注的主题。以克罗地亚著名雕塑家伊·梅什特罗维奇为代表的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风尚，如贝尔格莱德阿瓦拉山上的无名英雄墓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修建有许多纪念碑和英雄塑像，经过时间的考验，被人们公认是雕塑艺术的精品。斯·斯托扬诺维奇、弗·拉达乌什、伊·特尔沙尔等都是享有盛誉的雕塑艺术家。

南斯拉夫各民族的音乐，有着悠久的传统，中世纪时的教堂音乐虽然较多地受到希腊、罗马、拜占廷及其他欧洲国家文化的影响，但仍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民族特点。近代以来，南斯拉夫的音乐得到较迅速的发展。卢布尔雅那不仅是南斯拉夫，而且也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1702年在那里成立了音乐研究院，这是欧洲最古老的音乐研究院之一。1794年，在那里成立了音乐协会，1816年又创办了巴尔干半岛上第一所音乐学校。1918年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成立后，在贝尔格莱德、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等地成立了高等音乐学府，对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音乐家们努力将本民族的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乐派的一些有益的内容结合起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音乐家，如古典浪漫主义作曲家布·别尔萨、印象派作曲家布·孔茨、鲁·马·什凯里扬茨，以及表现主义作曲家马·科戈伊等。

音乐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南斯拉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尽管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但游击队战士们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解放区，广泛流传着健康向上的民歌和革命歌曲，抒发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舞着人民的斗志，如著名的游击队歌曲“军旅之歌”几乎人人知晓。在游击队中较广泛地建有文艺宣传队，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原是大城市剧院的演员、歌唱家或指挥，在艺术上有较高的修养。他们以音乐为武器，为消灭法西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些音乐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伏·武奇科维奇、普·马尔科瓦茨等。在克罗地亚等地的解放区，还建立了人民解放剧院，经常上演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这些艺术家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无论在思想觉悟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有明显的提高。

五、保加利亚的文化发展

保加利亚文化受希腊、罗马、拜占廷等多种文化和土耳其文化的影响，在音乐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它仍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民族传统。保加利亚音乐的题材十分丰富，除有广泛影响的宗教音乐外，还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劳动歌曲、歌颂勇武强悍的战斗歌曲，以及表现民俗民风的民间歌曲等等。

近代保加利亚的音乐是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著名音乐家马诺洛夫是其重要的奠基人。在他的努力下，建立起了保加利亚第一支乐队，完成了保加利亚第一部歌剧，为保加利亚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保加利亚音乐家是赫里斯托夫和弗拉季格诺夫。赫里斯托夫，生于1875年，在作曲、指挥和音乐理论研究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先后在索非亚歌剧院、国家音乐学院和索非亚教堂任职。他在学习、借鉴西欧音乐的同时，努力将其与传统的民族音乐结合起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伊瓦伊洛节日序曲》、《多布林卡和太阳》等。弗拉季格诺夫，生于1899年，在柏林结识了舒曼等德国著名音乐家，并从中学习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他还师从赫里斯托夫学习，不断丰富和完善保加利亚音乐的理论与方法。他在交响乐、室内乐和钢琴曲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贡献。其主要代表作是狂想曲《瓦尔达尔》、《保加利亚组曲》、《七首保加利亚舞曲》、《钢琴协奏曲》等。

保加利亚在造型艺术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5—6世纪时，在索非亚就建立了著名的圣索非亚教堂；7—9世纪建造了各类王宫，成为引人入胜的文化古迹；10世纪以后修建的普列斯拉夫的圆形教堂、巴奇科夫修道院等在欧洲建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8世纪末，保加利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慢地发展起来，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在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有力推动下，保加利亚的造型艺术也开始复兴。保加利亚近代美术的奠基人是德米特洛夫。他和他的学生扎格洛夫，为保加利亚的绘画艺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加利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画家。梅尔克维奇卡，生于1856年，早年在布拉格美术学院、慕尼黑美术学院就读，参加筹建索非亚绘画学校，后任校长。他在油画和版画方面都有较大的成就，其作品以农村题材为主，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以及巴尔干山区的风光，如《手帕舞》堪称艺术精品。维申，生于1860年，先后在布拉格、慕尼黑学习绘画艺术，后在索非亚绘画学校任教。他的作品以农民生活、农村风光和战争为主，如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等，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其代表作有《赶集归来》、《巴尔干英雄史诗》等。这些作品表现了维申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以及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

富内夫是著名的雕塑家，生于1900年，索非亚艺术学院毕业，1944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他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之中，创造出许多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艺术品。如《集会》、《罢工纠察者》、《火车司机》、《游击队员》等。保加利亚1944年起义后建立了政权，歌颂无产阶级战士和劳动人民英雄形象的艺术作品日益增加，如彼得罗夫的《就义》，米尔切夫的《审问》，米哈伊洛夫的《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等。季米特洛夫—马伊斯托拉是保加利亚现代著名的画家，在版画方面颇有造诣，曾荣获“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他饱含着对祖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深情厚爱，创作了许多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包括风景画和肖像画等，如《母亲肖像》、《保加利亚姑娘》、《唱歌的姑娘》、《姐妹们》。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他亲临战场，画了许多战争素描，生动地表现了战士们的生活。

1878年，保加利亚人民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保加利亚文学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反映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抗土耳其统治的人民起义，是主要的内容之一。作家伊·伐佐夫的代表作《轭下》、《流亡者》、《被遗忘的史诗》等，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伊·伐佐夫，1850年生于一商人家庭，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他在19世纪末曾组织“科学”文学团体，创办同名杂志，出任《曙光》杂志和《人民之声》报的主编。他还当选为议员，任教育部长。《轭下》是一部以著名的1876年四月起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伊·伐佐夫通过对主人公奥格涅诺夫的描述，再现了起义前夜保加利亚的社会生活，歌颂了革命者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以及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20世纪初，他撰写了多部以保加利亚中世纪历史为内容的中长篇小说，如《斯维托斯拉夫·杰尔杰尔》、《伊万·亚历山大》，此外还有历史剧本《鲍里斯拉夫》、《伊瓦伊洛》等。

19世纪末，保加利亚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迪·波梁诺夫是早期无产阶级诗人的代表，其代表作是《死亡之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后随着《铁砧》、《工人文学阵线》等文学刊物问世，“劳动作家联盟”的建立，革命文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如克·维尔科夫的《鲍罗沃村》、尼·瓦普察洛夫的《马达之歌》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战后人民新生活的文学作品陆续出版，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出现了繁荣局面，一些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积极影响，如维·安德列耶夫的《游击队之歌》，维任诺夫的《在原野上》，斯坦内夫的《傍晚静悄悄》，迪·迪莫夫的《烟草》，奥·瓦西列夫的《警报》、《幸福》，拉多耶夫的《旗帜飘扬》，斯·达斯卡洛夫的《自己的土地》等。

保共1956年召开“四月全会”批判个人迷信的种种表现之后，文学界开始批评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应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也应力求多样化。此后，作家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在题材上也更加重视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揭示他们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在50年代以后至今，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本质的改变，只是不同的时期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些，如80年代以后，一些作家极力改变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表现方法，如意识流和新浪漫主义等，提高文学的表现力。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家主要有维任诺夫、拉迪奇科夫、列巴切夫、拉多耶夫等。80年代末，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召开了以“改革与文学”为主题的代表大会。1989年底，保加利亚政局发生巨变后，作家协会分裂成三个独立的文学团体。


第三篇 斯拉夫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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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斯拉夫人的原始信仰——多神教

斯拉夫人最初的信仰为多神教。该原始宗教包含了斯拉夫人精神文化的所有领域和物质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其中与宗教有关的物质文化是指生产、狩猎和收获等活动，因为它们之中渗透着劳动的主体——人对超自然力量伴随和参与劳动过程的虔信。斯拉夫多神教并不是一种孤立于相邻民族的原始信仰而存在的宗教，它属于古代印欧宗教中独立发展的一个分支。目前，史学家尚未发现有关公元6世纪以前斯拉夫人信仰的见证。因此，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的时期是指6世纪至10世纪末（斯拉夫各民族完成了从多神教向一神教——基督教的转变）这一历史阶段。

斯拉夫多神教是古代斯拉夫人在认识自然、从事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它形式自由，没有固定的组织范式，信仰的内容主要通过古代斯拉夫人的习俗和礼仪表现出来。斯拉夫多神教是一个成分繁杂的体系，其中既包含着作为人类宗教信仰的初级阶段的泛灵论思想（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如石头、水、树、闪电等都是活的，它们都有灵魂），又蕴藏着先验论和超自然人的蜕变论学说（相信来世，认为灵魂能够转化到肉体中去，超自然的人能够转化成羊、狗、猫、干草垛、小孩等）。在斯拉夫多神教徒看来，超自然的人物具有人形的、兽形的或人兽混合形的外表，超自然的力量遍布人间每个角落，人们不可避免地需同它打交道。虽然它并不总是为人们带来厄运或灾难，但是人们仍对它怀有恐惧感。于是，人们便借助于专门的礼仪和庆典活动来驱赶它或祈求它发慈悲。久而久之，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演变成多神教中概念较为模糊的诸神。6世纪，斯拉夫人不仅有了宇宙众神和部落诸神的概念，而且还接近于一神教，相信最高权威的神。根据同时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著述，斯拉夫人将雷神尊奉为最高神并用牛作祭品来供奉它。

古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信仰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初多神教崇拜自然，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为神作用的结果，祭祀恶神和善神，似乎这些神控制着人间的一切自然现象和地球上的某些物质（如森林、水源等），崇拜土地、水、火、植物和一些动物。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斯拉夫人开始对作为血缘纽带的氏族祖先产生崇拜。再后来逐渐形成了部落崇拜：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这样，多神教的神从功能上分工越来越细，逐渐由具有普遍意义的神向地区性的神演变。

一、自然崇拜

斯拉夫多神教最早起源于自然崇拜。古斯拉夫人的宇宙观源自印欧时代，它观念陈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古斯拉夫人并不知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球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地球是个平面，或在水中浮游，或架在四脚桥墩上。当它受到猛烈的撞击时，就会发生地震。地球有边际，虽然到达那里十分困难，能够到达的人寥寥无几，且自地球的边缘没有返回的路；天空被看作是地球上空拉紧的牛皮、青铜打谷场或庞大的器皿盖。天上有太阳、月亮和星辰。天共有7层，它们在特殊的时辰或在大雷雨出现的时候融为一体。太阳是人间的生命之源，喀尔巴阡山脉斯拉夫人称太阳为“神的脸”，有些斯拉夫地区称太阳为“神的眼睛”。在斯拉夫口头文学中，人们通常用“火红的”、“灿烂的”和“炙热的”等词作“太阳”的修饰语。古斯拉夫人根据日出日落的常规认为，太阳每天都在围绕着大地运动，它每昼夜要钻进海里或跑到地球的边缘去一次，以便冷却自己，然后再重新升起。

对于以农耕为主业的古斯拉夫人来说，节气是把握农业收成的关键性因素。基于地心说的传统观念和对太阳在一年内“活动周期”的感性认识，斯拉夫人将“太阳绕地球运动”一周称作农历的一年。农活的日程安排服从于月亮（太阴）的活动周期，月亮在斯拉夫民歌中被称为太阳的兄弟或姐妹。古斯拉夫人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月份的名称依据相应的自然特色来确定。“一月”在古斯拉夫语叫“сечень”，意为砍伐森林；“二月”叫“лютый（мороз）”，意为严寒；“三月”叫“березол”，意为白桦树开始发芽；“四月”叫“цветень”，意为繁花似锦；“五月”叫“травень”，意为百草青翠；“六月”叫“червень”，意为樱桃变红；“七月”叫“липец”，意为椴树开花；“八月”叫“серпень”，意为开镰时节；“九月”叫“вересень”，意为帚石南花开放；“十月”叫“листопад”，意为落叶；“十一月”叫“грудень”，意为道旁白雪堆积；“十二月”叫“студень”，意为冰冷。在斯拉夫各民族的现代语言中，12个月的名称统一来自拉丁语，借用古罗马历的称谓，因此，各国现行的月份名称读音相似，但它们与古斯拉夫语的发音却没有必然联系。古斯拉夫人的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冬季，它们的分界线是夏至日和冬至日。春和秋分别是夏季和冬季的初始阶段。在斯拉夫各民族的语言中，一些表示季节的词，如“夏天”、“冬天”等在发音上都比较相似。由于古斯拉夫人沿用古罗马的纪年法，即新年从三月一日开始，这样，新年的第一天在夏季。因此，在古斯拉夫语中，“夏天（лето）”有时代表“年（год）”的含义，由此不难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理解俄语中“纪年”（летосчисление）一词的含义。以此类推，“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以及许多由此派生出来的俄语词都与这一纪年法有着亲缘关系。冬夏两个季节的交替日是斯拉夫多神教重大的民间节日。届时人们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如在夏至日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东斯拉夫人采集绿草和鲜花，编织花环，用绿色装点场地，点燃篝火，人们从篝火上跳过去，从绿草和鲜花编成的花环中钻过去，由此开始了通宵达旦的狂欢活动：抬着自编的草人环村唱歌跳舞。当庆典活动达到高潮时，人们将象征邪恶的稻草人——丑八怪烧掉，同时扔进去一些马颅骨和旧鞋子等物品，以示驱邪。人们还用水盥洗全身，这也是避邪的做法；冬至日的庆祝活动要持续12天，多神教的化妆游园活动连续不断，人们载歌载舞，走家串户，祝贺一个新的农历年开始，冬天转向夏天。事实上，古斯拉夫人也将夏季和冬季继续二等分，其界限分别在夏季和冬季的正中间，相当于太阳周期中的春秋二分点。不过，同夏至日和冬至日相比，这两个节日属于小型节日，它们被看作是大地从梦中苏醒和进入冬眠状态的起点。几乎所有的斯拉夫人在这些日子里都崇拜蛇。按照古老的传说，春分日蛇从地下钻出来，秋分日蛇又钻入地下，据此，东斯拉夫人忌讳这两天去森林。

另外，古斯拉夫人还将一年的节气同一昼夜的时辰相对应。一年的两季——夏、冬分别对应着一昼夜中的白天和黑夜。春分日与拂晓相对应，秋分日与黄昏相对应，夏至日为正午，冬至日后的节期（共持续12天）对应着自子夜至雄鸡报晓时分。太阳升起和落山时，魔法、咒语最灵验，正午和子夜邪恶势力活动最猖獗。正午虽然几乎只是一瞬间，但这时往往有恶神跳出来惊扰世人。夏天是正午神最活跃的季节。正午神是斯拉夫多神教中的田地神，它外表或为身着白裙、梳着长发的姑娘，或为蓬头散发的老妪，经常在正午时分出现在田间，追捕在田间劳动的人：扼住农人的脊梁骨，农人就会出现中暑症状，它还常常抢走在田间玩耍的小孩，或吓唬在菜园里劳动的孩子们。正午神的形象在民间有时同美人鱼相同。冬至日过后，阴间的门便打开了，各类魔鬼均在人间出没，直到春分日这些魔鬼才消失到水中。于是，人们举行水祓净仪式，驱除身上的邪气并封住魔鬼返回的路。

古斯拉夫人习惯于把新季节或新月份的第一天看作是最具魔力的日子，因此，通常举行一定的仪式。如冬至日时，人们模仿耕地、播种、脱谷等农活或送给孩子们一些家什和农具，以便他们将来能做好活计。有时还送给女孩子一根针，让她们有一双巧手为家人穿针引线。春礼（三月一日）十分隆重，它是古代斯拉夫人的新年。保加利亚的春礼节礼仪就是在三月一日举行的，人们将白色和红色的织带系在孩子们、姑娘们和少妇们的右腕或脖子上，或者系在小动物的脖子上、果树的躯干上，以保佑他（它）们茁壮成长，织带一直系到第一只燕子或喜鹳到来之前。

在古斯拉夫人的观念中，如果神奇的魔力与太阳无关，那它一定同月亮有缘。月亮通常被认为是恶魔的载体，在保加利亚语中有“月亮抢劫”的俗语，月亮还成为许多咒语的指代物及死人居住地。斯拉夫人经常在新月时点燃篝火或烤制小饼，少女们预测未来，新人举行婚礼，农人开始播种、植树、建造房屋等活动。除了将太阳和月亮人物化以外，斯拉夫多神教有时还赋予它们以兽形外表。水牛、阉牛、牛犊、公鸡等动物通常用来指代太阳，奶牛、公山羊、公绵羊等指代月亮。星球的称谓更多地体现了斯拉夫人的古代农业和畜牧业传统。保加利亚人称大熊（星）座为四轮农用牛车，它由车轮、阉牛和一只狼组成；猎户（星）座被看作一把木犁，它由两只阉牛、犁身、耕田人和试图扑向木犁的几只狼组成。斯拉夫人把金牛座的昴星团或包括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在内的北斗诸星称作老母鸡、孵雏母鸡或用杆子搭的晒草架。

尽管太阳在古斯拉夫人的生活和传统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人们并不过分地崇拜太阳，因而，太阳不是多神教最主要的神。他们也不过分强调火，尽管对天火（闪电）和地火（祭祀篝火和家庭灶火）的崇拜在他们的世界观和宗教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令人恐怖的宇宙魔力的化身是雷和闪电。在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些方言中，雷电通常用以下三个词表示：雷、闪电和雷神佩隆（Перун）。俄语中雷电现象由“гром”（雷）和“молния”（闪电）两个词来表示。据俄国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980年，罗斯王公伏拉基米尔·斯维托斯拉维奇企图树立具有全国意义的多神教偶像。他在基辅王公楼亭外的山丘上树起了佩隆、霍尔斯、达日鲍格、斯特里鲍格、西马里尔格尔和莫科什神的偶像。其中，雷神佩隆和坐落在山脚下的畜牧神维列斯是东斯拉夫最主要的崇拜物。它们在类型学上是相对的（佩隆在山丘上，维列斯在基辅波多列地区，在山脚下），在社会功能上也是相对的（佩隆是基辅武士的神，维列斯是罗斯其他人的神）。基辅神中惟一的女神莫科什同女人的劳动尤其是纺线有关。其他的神也都具有不同的自然功能：斯特里鲍格是风神，达日鲍格和霍尔斯是太阳神。西马里尔格尔的含义最不明确，一些研究者认为它是从伊朗神话中沿用的；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七神合一的产物（该词的词根是“сем”，在俄语中意为“七”，在古代斯拉夫人的观念中，“七”是一个圣数，含有完整、全部的意思）。另外，在东斯拉夫人中，还有火神斯瓦罗格的说法。

斯拉夫神话是古代斯拉夫人统一时期神话概念的总称。随着斯拉夫人从原始居住区（维斯瓦河到第聂伯河之间）沿着中欧和东欧平原从易北河到第聂伯河和从波罗的海南岸到巴尔干半岛北岸的迁移，斯拉夫神话逐渐发生了地区性的分化和差异。逐渐地，斯拉夫神话分化成波罗的海斯拉夫（奥德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西斯拉夫北部地区）神话、东斯拉夫神话（以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地区）。另外，还有巴尔干南斯拉夫神话和波兰—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西斯拉夫神话。斯拉夫神话是考察斯拉夫多神教文化的重要依据。从斯拉夫神话中可以看出，东斯拉夫人的主要偶像——雷神、畜牧神、太阳神、风神、织布神和火神等在斯拉夫各部落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们属于泛指类型的神，雷神佩隆是斯拉夫人公认的武力的化身和雷电现象的主要参与者。据斯拉夫神话记载：雷神佩隆生活在天上、山峰上，有时它下来追捕地上的蛇形对手，原因是畜牧神维列斯抢走了地上的牲畜和人，其中包括雷神的妻子。被追捕的维列斯不时地藏到树下、石头下，或化身为人、马和牛。在同维列斯斗争的过程中，佩隆用利剑劈开树木、劈碎石头。最后，他取得了胜利，于是能够带来丰年的雨便降到人间。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语中，“佩隆”的名字分别为“Perun”和“Рarom”。捷克15世纪的作家特卡德列切克在三部曲《魔鬼—维列斯—蛇》中曾提及过恶魔维列斯的名字；波罗的海斯拉夫神话中的崇拜物雷神佩尔库纳斯（Перкунас）也是佩隆神的地方称谓。由于南斯拉夫很早就进入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影响范围，同时又比其他斯拉夫人更早地接受了基督教，南斯拉夫神话很少保留下来。在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洛科匹厄斯描写的巴尔干半岛的唤雨礼仪中，一些称谓，佩佩隆（Пеперун）、巴巴伦（Папарун）、佩佩卢德（Пеперуд）等名字都是佩隆神的谐音。这位拜占廷作家还提供了多瑙河南部斯拉夫人崇拜佩隆和维列斯神的一些史料。同维列斯作用相同的是塞尔维亚的畜牧保护神萨瓦“Сава”。斯洛文尼亚神话中关于女巫师莫科什卡的提法表明，东斯拉夫人的莫科什女神曾闻名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神话中的达鲍格与东斯拉夫人的达日鲍格神相近。波罗的海斯拉夫神话中著名的神有：斯温多维特（Свентовит），它被称作最高神——“神中之神”，同战争和胜利相连；特里格拉夫（Триглав），它有三个头，有时也被称为最高神；斯瓦罗茨奇—拉德戈斯特（Сварожич-Радгост），同军事力量有关。由于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方言同东、南斯拉夫人差异较大，一些具有相同功能的神名称不同。有些史学家认为，斯维托维特、特里格拉夫和斯瓦罗茨奇—拉德戈斯特都代表了佩隆的形象。

除了雷和闪电，斯拉夫人对天上的云和雨等自然现象也充满了多神教神话想象。在斯拉夫人居住的一些地区，如塞尔维亚民间保留着印欧时期的一些观念：将积雨云当作天上的牧群，卷云视为奶牛、雨滴视为滋养大地的天乳等。塞尔维亚习俗中存在着以哭泣的方式来驱赶冰霜云的说法。哭泣的女人跑出院子，冲着冰雹云大喊：“住手吧，小公牛！不要往地上放你的白牛了，我们地上的黑牛会把你的白牛踢死的！”由此可见，人们将冰雹雨当作天上牧群向人间发动的进攻，地上的牧群能够保护大地不受侵扰。当然，天上牧群也能为大地带来恩赐，将天乳——雨送到人间。在冬至日和春分日前夜，塞尔维亚人习惯于到院子里请天上的神来家里做客，留在屋里的人问他：“外面怎么样？”他答道：“四周是晴天，没有一丝云彩，只有我们家的屋子上空有云。”其实，这是一场有意安排的节目，主人想借此祈求天上的神赐福于他，保障家里奶和奶制品丰裕。有时，在答话中还补充道：“院子上空有层云，我们的奶皮厚似毯。”在俄罗斯沃罗戈达方言中，冰雹云也叫“公牛”（бык）。斯拉夫人认为，闪电引起的火灾只能用牛奶或乳浆来扑灭，而不能依靠水。可见，畜乳在斯拉夫人的传统观念中也是一种具有神力的物质。

在斯拉夫多神教中，同一种自然现象有时能够兼有多种象征意义。雨象征着天乳能够为大地洒甘霖，也能够让大地万物滋生。由此，天与地的象征意义就产生了，双方分别代表授孕者与能够怀胎和生产的受孕者。一般说来，天为阳，地为阴。在波兰和塞尔维亚谜语中“高爹爹”的谜底为天空，“矮妈妈”的谜底为大地。俄罗斯咒语“天为父，地为母”中也得到了同样的证明。“大地母亲”的说法在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的传统中不仅仅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而且还代表着人们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罗斯口头文学中经常用“神圣的”一词作为“大地母亲”的修饰语。东斯拉夫人，尤其是罗斯人，即使在接受基督教以后，仍保留着对大地母亲的古老崇拜，如不许在报喜节以前用棍棒敲打和惊扰土地、不许耕地、不许向大地射梭标、不许往地上吐唾沫等；白俄罗斯民间存在着土地在报喜节前怀孕的说法，因此，禁止在报喜节前开垦土地，以免土地母亲受惊。保加利亚人认为，如果报喜节以前耕地，地里就会冒出血来。违背了上述禁忌势必导致干旱和其他灾害。斯拉夫人发誓时普遍恪守这样的传统：抓一把土放在嘴里，将它吞下，再搬块生草皮顶在头上。它表示：土地是最公正的，它不能容忍任何虚伪，它将惩罚一切违背誓言的人。

水是生命之源，斯拉夫人自古就崇拜水，即使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对水的感情丝毫也没有淡漠。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一些乡村，女主人一定要在圣诞节的早晨去井边打新鲜水，并把家里残留的旧水全部泼出去。在打水到提水进屋的这段时间里，女主人不能吭声，因此，这种水又叫沉默水。在基督教的洗礼节（主显节）仪式中，水仍保留了一系列多神教的特征和观念。用水洗遍全身以清洗邪气成为南斯拉夫人尤利节仪式不可缺少的内容；东斯拉夫人的洗水仪式：将花环洒入水中、在水旁燃篝火等都是崇拜水的表现；西斯拉夫人常在复活节期间以水灌浇年轻人；当出现旱灾时，南斯拉夫人用水往绿草装扮的姑娘身上浇，以便达到唤雨的目的。古斯拉夫人认为，地下的水和天上的水（云）是直接相连的，因此，可以通过将罂粟籽、红菜头汤倒入井里的方式祈雨。斯拉夫人保留了对泉水和井的崇拜，这些水通常被称作能治病的水或圣水。

民以食为天，每年庄稼收获完毕，古斯拉夫人总免不了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仪式。胡子节是古斯拉夫人尽人皆知的节日，这里的“胡子”是指神的胡子。收割的男女在收获结束以前一定要在禾茬上留下一绺禾穗，而后将它们装扮起来，旁边放上盐和面包、食物和白酒，唱起庆祝丰收的歌曲来欢庆收获的结束，这一仪式反映了斯拉夫人对谷物的崇拜。对谷物的衷情在斯拉夫人其他节日中也有体现。在比较重大的民间节日里，斯拉夫人都有烤制面饼的习惯，如塞尔维亚人在冬至日吃的面点、在复活节做的圆柱形大甜面包，东斯拉夫人做的结婚大圆面包和荐亡日吃的面饼等，它们使节日的气氛更加浓烈。

二、祖先崇拜

在基辅罗斯11—12世纪的反多神教训诫中提到了祖先神洛特及其妻——祖先女神洛扎尼查（Рожаницы，单数形式为Рожаница）这两个多神教的神话人物，其中祖先女神在词形上为复数。一些学者据此推测：当时罗斯还推行着一夫多妻制。另一些学者则从性别功能上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它表示女性能够繁衍后代。祖先神是在罗斯诸主要自然神产生以后出现的，说明祖先崇拜是斯拉夫多神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公元7—8世纪的整个过程中，当住在喀尔巴阡山山脉东北部的东斯拉夫人受到山脉东西两面的异族人——阿瓦尔人侵袭时，他们开始向东和东北迁移。据同时代拜占廷作家记载，斯拉夫人为氏族酋长所统治。随着阿瓦尔人的侵入，东斯拉夫人开始四处迁移。这时，氏族联盟仍为斯拉夫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当时每个氏族都聚族而居，同一氏族的人住在一个单独的村镇里，同别的氏族不相混杂。在东斯拉夫人氏族联盟时期，对祖先的景仰与祭祀是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祖先崇拜由此产生。东斯拉夫人往往以各种食物（米粥、面包和奶酪）来供奉洛特和洛扎尼查，并为他们献上饮品（蜂蜜）。另外，丘尔（Чур，意为始祖）也是罗斯著名的祖先神。在俄国一些地区，直到19世纪下半叶，一些人遇到怪物或突然的危险时仍发出这样的呼救声：“Чурменя！（祖宗，救救我吧！）”。罗斯人对十字路口的恐惧心理就源自丘尔神。在罗斯神话传说中，“Чур”一词相当于罗马的界神（Терм），他是氏族的田地和疆土的守卫者。由此，俄语词“чур”引申为“界限”和“法度”，现代俄语中的副词“чересчур（意为过分）”就是由该词派生而来的。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了罗斯人的葬礼仪式：亲属在为死者举行祭奠仪式后，把他的尸体焚烧，然后将骨灰装到一个小容器中，置于十字路口的一根柱子上，这些柱子通常是不同领地的界桩。这一传统代代相传，在东斯拉夫人的观念中祖先就成为氏族土地和庄园的保护者。如果他走过十字路口，那就意味着他将超出祖先保护的范围，罗斯人自然会为即将失去保护神而感到不安。

祖先神在斯拉夫人心目中不仅是一个保护亲族防止各种邪恶的偶像，而且还是决定未来收成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斯拉夫人认为，祖先神能够为农人创造有利的或不利的气候条件。如果先人是正常死亡的，那么，他到阴间以后仍在为亲族的后人造福，保证家族五谷丰登。但是，如果族人对他不敬或触怒了他，他也会惩罚后人，让亲族收成减产。斯拉夫人自古不赞成非正常死亡，认为那些溺死、自杀者的先人是罪人，是不被天地诸神接收的人，这些人像天上的神牛一样统率着冰雹云，伺机为人间带来灾难。南斯拉夫（尤其是塞尔维亚）人还认为，先人在阴间仍操持他在人间所从事的农业，阴间的收成也有丰产和欠收的时候。当天上出现两道彩虹时，南斯拉夫人就认为一道彩虹对着大地，另一道冲向天空。彩虹中每道彩色的宽度代表着未来收成中粮食（黄色）、酒或葡萄（红色）等的产量状况，借助于彩虹就可以了解人间和阴间的收成前景，难怪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把彩虹叫做“酒类—谷物”。古代斯拉夫人并不把彼岸世界分成天堂和地狱，这些概念在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以后才出现。斯拉夫人相信阴间是个统一的世界，它距人间很遥远，在大海的彼岸。波罗的海斯拉夫人认为，先人有时会在祭祀日回到自己的农舍看看，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墓地。

斯拉夫人对祖先神的敬畏还在于，这些神具有与命运神相同的功能。苏特神是斯拉夫人共同尊奉的命运神，在俄语中它叫“Cуд”，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中叫“У суд”，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它源自“судьба（命运）”一词。按照斯拉夫神话传说，苏特神能够决定人的命运。如果苏特在自己的宫殿里撒金子，那么这一天出生的人将会享受荣华富贵；如果苏特在简陋的房舍中撒瓦片，那么，这一天出生的人将一辈子受穷。同祖先女神洛扎尼查一样，命运女神苏杰尼查（Суденицы，单数为Суденица）也是一种复数形式的称谓。在斯拉夫多神教中，她的作用基本与祖先女神相同。命运女神经常以三姐妹的形式出现，三人的年龄分别在20岁、30岁和35岁左右。她们长生不老，住在遥远的地方，通常在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偶尔在第一天或第七天）子夜来到孩子家中，为新生儿确定命运。保加利亚人认为，命运女神确定新生儿命运的方法是：先由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确定小孩的命运，然后依次再由年龄居中的女神和最年长的女神来确定。三女神中长者的话最灵验，它具有决定性作用；塞尔维亚人则认为，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预测孩子的命运：年长者指出新生儿的死亡期限，年纪居中的女神指出孩子的体力缺陷，年龄最小的是最仁慈的，她能说出孩子的寿命、结婚年龄、生活中将同哪些人打交道以及会遇到哪些走运的事，她的话最灵验。一般说来，命运一但确定就无法改变，女神将确定的命运写在新生儿的额头上。在捷克神话传说中，命运神往往身着白衣手持蜡烛来到人间；东斯拉夫人想象的命运神形象与壮士歌和神话故事中人物不大相同，命运神是脸色苍白的神话人物；波罗的海斯拉夫人也崇拜命运神，他们叫它杰克拉、卡尔塔和拉伊玛等，这些决定后人命运的神话人物都是斯拉夫多神教中祖先崇拜的直接反映。

三、部落崇拜及其他

在氏族基础上形成的部落为斯拉夫民族的分化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部落是由一个或几个操共同语言、有着共同习惯和传统的氏族构成的，它经过分解、联合和同化，逐渐形成了民族。这时斯拉夫人的多神教崇拜在内容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部落崇拜应运而生。在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基辅的创立者——基、谢克和霍利夫三兄弟成为波利安部落的保护神和崇拜对象。在东斯拉夫人的古代传说中，相传在第聂伯河的岸边，在三个相邻的山丘上住着兄弟三人（基、谢克和霍利夫）及其美丽的妹妹列别吉（Лебедь，意为天鹅）。三兄弟在附近的森林里从事狩猎活动。每个人都以自己生活的山丘为中心建立了独立的村落。三个人的统治范围合在一起形成了古代的城市。为了表示对长兄的尊重，他们决定以哥哥基的名字为该城命名，这就是基辅城名字的由来（意为基的城市），基成为波利安部落的最高始祖。在古代俄罗斯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形成以后，基及其胞弟的影响也随之扩大，他们成为东斯拉夫各部落崇拜的神话英雄。今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第聂伯河岸上仍耸立着一尊青铜雕塑——手持武器的三兄弟并排站在一只天鹅形的船上，这是后人为纪念基辅城的创立者而树立的，该造型艺术成为基辅城的标志。留利克的名字在东斯拉夫人中无人不晓。据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记载，公元862年，东斯拉夫各部落开始对彼此之间的内讧和战争感到厌倦。他们商量后决定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也叫罗斯人、诺曼人）来治理他们。于是，罗斯人从自己的氏族里推举出三位兄弟，率领自己的族人来到东斯拉夫人这里。长兄留利克坐镇诺夫哥罗德，二弟西涅乌斯坐镇白湖，三弟特鲁沃尔坐镇伊兹博尔斯克。不久留利克去世，东斯拉夫人的统治权为留利克的亲属奥列格所继承，留利克遂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利克王朝的创始人。在俄罗斯历史上，罗斯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诺曼说（认为罗斯国家是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创立的）的维护者强调《往年纪事》中史料的权威性，而反诺曼说学者们则认为，《往年纪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内容作为史料缺少科学性和可信度。有的学者还利用考古手段证明罗斯的称谓源自第聂伯河的一个支流罗斯河（Русь或Рось）。不仅如此，一些学者甚至从语源学的角度对留利克三兄弟的名字提出了疑义，认为三兄弟的形象是编年史作者臆造的。理由是：该神话传说最初来自瑞典语，在瑞语中只有“留利克（Рюрик）”是表示人名的专有名词，而西涅乌斯（Синеус）和特鲁沃尔（Трувор）分别是瑞语词组Sine use和Tru war的译音，二者的意思为“族人”和“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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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神话的原意应是留利克带着族人和亲兵来到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学者们认为，记述这一事件的作者是诺夫哥罗德人，作者因不懂瑞典语而造成了上述错误。不管后来学者们的观点如何，在编年史作者生活的12世纪及其以前的时代，留利克是作为东斯拉夫人神话中的英雄出现的，他在当时被奉为东斯拉夫多神教的偶像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西斯拉夫神话中也有系谱英雄，如切赫（Чех）、里亚赫（Лях）和克拉克（Крак）三兄弟。相传这三位兄弟分别生活在今捷克、波兰和波兰的克拉科夫。据14世纪波兰纪年史记载，里亚赫来自拉丁语ledo一词，意为旷地或处女地。里亚赫在这里从事农耕，他们的子孙不断繁衍下来，形成了波兰民族。在波兰传说中，克拉克在瓦维里山上建造了一个城堡，他处死了毁坏周围民众及其牲畜的蛟龙。因此，克拉克被当作战胜蛇的斗士列入斯拉夫神话中。切赫、里亚赫和克拉克分别成为捷克、波兰人的祖先神，克拉克成为波兰克拉科夫城的创立者。他们都是西斯拉夫人部落崇拜的偶像。

斯拉夫各民族分化以后，各自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多神教偶像崇拜。如东斯拉夫与季节相关的神雅利拉、科斯特拉马等。雅利拉神在俄语中叫“Я рила”，在乌克兰语中为“Я рило”，在白俄罗斯语中为“Я рыло”，它在东斯拉夫神话中象征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春天。直到19世纪末，白俄罗斯每年旧历4月27日仍举行隆重的雅利拉节仪式。庆典活动的中心人物是雅利拉女神，她由一位赤脚美貌的小伙子装扮而成，她身着白衫，右手托着一个人头造型，左手握着一把麦穗，头上戴着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她骑在一匹拴在柱子上的白马背上。围在她身边的姑娘们头戴花环，拉成圈载歌载舞。人们还喊道：“雅利拉神在全世界漫游，她能让田地产粮食，能让世人生孩子。哪里有她的足迹，哪里就粮食成堆；她的眼睛往哪里看，哪里的禾穗就又肥又大”。在俄罗斯的雅利拉节日仪式中，神的装扮大致与白俄罗斯相同。不过，后来俄罗斯人把这一天当作放纵日，他们无节制地狂欢：唱歌、围着篝火彻夜跳民间舞、做游戏、吃饭、喝酒、挥拳打架，有时甚至打出人命来。1765年，俄国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宣布多神教的雅利拉节为非法，从此，这一节日逐渐在俄罗斯消失；科斯特洛马神在东斯拉夫神话中也是生命力的化身。在俄罗斯送春（也叫送别科斯特洛马）仪式中，科斯特洛马是一位头裹白床单、手中握着橡树枝的年轻妇女，旁边的人围着她跳环舞。送春仪式的保留节目是为科斯特洛马送葬。这时，人们编出一个人形的稻草人充当科斯特洛马。人们或把它埋藏，或把它烧掉，或把它撕碎。然后，科斯特洛马又复活了，这一仪式突出了该神生命力的强大。在俄语，“科斯特洛马（кострома）”来自“麻秆（костра）”一词，意为植物的棵秆。

随着同周围天主教世界交往的日趋频繁，西斯拉夫多神教中出现了来自拉丁语世界的部落偶像。关于波兰神的史料主要来自波兰史学家扬·德卢戈什的《波兰史》（写于15世纪后半叶），其中列举了一些源自罗马神话的神的名字：丘比特（Yesza，最高的天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马尔斯（Lyada，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列斯），维纳斯（Dzydzileya，罗马神话中司春、司美、司爱的女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吉达），普鲁同（Nya，希腊神话中阴间和死人王国里的神），狄安娜（Dzewana，古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和月亮女神、丰收和人类繁衍的庇护神、猛兽的保护者，即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泰密斯），色列斯（Marzyana，古罗马神话中的丰收和农耕女神，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得墨子忒耳）。这些从起源上来说与古斯拉夫神话毫不相干的罗马神为波兰人所承认，经过同西斯拉夫民间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波兰的民族神。罗马神话中的死神普鲁同在波兰语中叫努阿神，意为“鬼魂”和“死亡”。波兰语中“少女（dziewa）”一词也是由罗马女神狄安娜的名字引申而来的；色列斯神常出现在波兰人季节性的多神教礼仪中。

在斯拉夫多神教后期，神的概念在人们的信仰中逐渐抽象化。换言之，斯拉夫多神教中产生了许多具有抽象意义的神，如运气神、灾难神、真理神、撒谎神、死神或审判神等。同运气、成功、幸福等吉祥事物相关的神在斯拉夫各民族中说法基本上一致：如俄语中“富有的”一词为“богатый”，它原始意为“拥有神的”（имеющий бога），而“贫穷的（убогий）”原意为“没有神的（не имеющий бога）”；在乌克兰语中，“неубог”、“неубога”意为不幸的、赤贫的，等等。“бог（神）”一词进入许多神的名字中，如东斯拉夫人的太阳及财神达日鲍格（Дажьбог），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灾难神切尔诺鲍格（Чернобог）等。一切非个体化的邪恶势力、魔鬼以及家庭、森林和沼泽中的恶动物都是斯拉夫人观念中的恶神，如家神、林妖、水怪、美人鱼、草叉、疟疾神、鬼魂、瘟疫、女怪、熊、狼等。此外，一些古代斯拉夫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也成为多神教恶神的来源，如凶恶的老妖婆、凶恶的瘦老头、怪物、森林王、水魔王、海王、山神和空气神等。斯拉夫人对于死神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崇拜家庭和家族保护神——自然死亡的父母和先辈；另一方面认为那些非正常死亡者十分可怕，他们死后会变成吸血鬼来危害世人。

在斯拉夫人的观念中，世界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形象，它具有多种象征意义。斯拉夫各民族都崇拜天堂树。在斯拉夫口头文学作品中，经常为斯拉夫人所提及的树有：白桦、刺柏、橡树、松树、山楂树、苹果树等。世界树被看作是由树枝、树干和树根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体，上面分别有各种动物附着：在树枝和树梢上面的是鸟类（鹰、夜莺、具有神话色彩的鸟等）、太阳和月亮；在树干上生活的是蜜蜂，树根上是一些爬行动物（蛇、海狸等）。所有的树都能同人相比较，尤其是同女人相比，如口头文学中关于一棵树或女人在两个骑士之间或两只鸟之间的描写，类似的图案在俄罗斯北部的刺绣中也出现过。借助于世界树宇宙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纵向格局——三个王国：天、地和阴间，四个地域性的方位（北、西、南和东），出生和死亡（绿色的、开花的树和枯树、天堂树等）等现象。

斯拉夫多神教习惯于把世界描述成一个二元比较的体系，通过比较来确定空间、时间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特征。一般说来，斯拉夫神话中的正面和反面人物分别具有吉祥和不祥的象征意义。斯拉夫人的算命仪式基本上是在幸（走运）与不幸（倒霉）之间做选择，有时这种选择还同白神与黑神的比较一致：白神是吉祥的征兆，黑神则是不祥的象征；生与死的对比也是斯拉夫多神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斯拉夫神话中神能给予生命、财富和长寿，它们是波罗的海斯拉夫人的女神任瓦和东斯拉夫人的罗特（Род）。但是，神也能为人带来死亡：谋杀事件经常与斯拉夫神话中的切尔诺神（意为黑神）和佩隆有关（斯拉夫咒语中有这样的话：“但愿切尔诺神或佩隆把你杀了！”）。纳菲和玛列娜神是病和死的化身。在斯拉夫神话中生与死的象征物是活水和死水、生命树和埋在树下的蛋、大海和充满死亡与病魔的沼泽。

奇数与偶数的对比是斯拉夫神话中一种常见的隐喻形式。斯拉夫人认为，偶数为吉数，奇数为凶数。受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在古代斯拉夫人的时间周期中也出现了七天为一周的说法。不过，每一天所代表的含义仍按照多神教的传统观念形成。多神教的罗斯人把星期日叫做“неделя（即нет дела，意为非劳动日）”，现称谓“воскресенье”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才产生的。在斯拉夫俗语中，星期一通常被称作“黑色的”，即不吉利的日子。俄罗斯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星期一花钱，一周都要破费”等；星期二被看作是普洛维神的日子。普洛维（Прове）是波罗的海斯拉夫人崇拜的最高神，每逢星期二，这里的斯拉夫人都要纪念普洛维神。普洛维神没有固定的偶像，关于它的含义存在着几种说法。一种认为普洛维的名字是斯拉夫人共同尊奉的雷神佩隆的不同表达法，理由是：普洛维神同橡树和森林相联，而橡树为雷神佩隆所专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普洛维是财神，它的到来意味着土地肥沃、收成年年有余。可见，星期二是个吉利日；在基辅罗斯，星期三（среда）是女神谢列达（Середа）出没的日子。据说她能帮助妇女织布和染布，但是，她来人间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那些在星期三干活的人。因此，星期三不宜出门；星期四同雷神佩隆相关，有了最高神的保护，诸事自然会很顺利；星期五同东斯拉夫众神中惟一的女神莫科什有关。在乌克兰，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还在纪念莫科什神。据北俄罗斯民族志记载，莫科什神是一位头大手长的女人，她经常夜间串到农舍中织布。因此，民间忌讳在织布机旁留有麻纤维，担心会引来莫科什神。乌克兰民间习惯于把莫科什女神叫做星期五女神。星期五女神经常蓬头散发，夜间到处游串。人们为星期五女神献上供品，往井里扔纺线和麻纤维。俄语中有“好人星期五不织布”的俗语，星期五成为东斯拉夫人的一个禁日；一周的最后一天——星期六的名称来自古犹太教，意为安息日，这一天斯拉夫人祭奠已故的先人。他们相信，先人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平安度日。关于一周的凶吉俄语中有这样的民间说法：“星期一和星期五难熬，星期二和星期六好过”、“星期二或星期六可以出远门”、“不管神给你什么好处，星期三和星期五都不宜织布”、“遇到星期三别灰心，前边就是星期四”、“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不宜做任何事”、“星期五做事白忙碌”等。在斯拉夫多神教的数字体系中，三（世界树的三个部分、三头神、数字3在口头文学中代表泛指意义十分常用）、四（四个头的兹布卢奇斯基偶像，波罗的海斯拉夫的四个神话人物雅罗维特、卢耶维特、波列维特和波列努特合为一个神）、七（古罗斯的七个主要神）、九和十二为吉利数字；其余的单数为不吉利数字，如日期中的13号、独头怪物等。

在右左对比中，右为真理、公正，左为谬误；在古斯拉夫婚礼和殡葬仪式中，男女的位次是男右女左。男女神话人物在功能、意义和数量上有较大区别：在多神教诸神中，男神均为单数形式，相应的女神则为复数形式，如恶魔吉夫和吉维、祖先神罗特和罗扎尼查，命运神苏特和苏特尼查等，阴性神的魔力往往胜过阳性神；上与下的对比在宇宙体系中对应着天与地、世界树的树梢与树根、化身为三头神的各类王国、山丘上的佩隆和山谷中的维列斯；在天与地的对比中，天上的生灵为神，与地上的凡人相对；在陆地与海洋的对比中，只有当春天或太阳从海上升起时海的吉利意义才体现出来，多数情况下海为邪恶势力的巢穴。大地则为孕育万物的慈母形象；在春与冬的对比中，以冬来衬托春的生机和活力。春礼的庆祝往往伴随着葬冬仪式；老人与年轻人的对比经常出现在多神教的庆典礼仪中，这时年轻人与白胡子老头配合默契，形影不离，如冬至日庆典仪式中出现的白雪公主和寒冬老人等。在斯拉夫神话中，老妖婆和白胡子爷爷的形象分别突出了神话人物的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等特征。斯拉夫人遵守晚辈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在追荐亡灵的多神教仪式中，参加者往往按辈分的高低和年龄的长幼顺序排列。由于长者代表成熟和智慧，在斯拉夫口头文学中，傻瓜伊万常常扮演小弟弟的角色。

综上所述，斯拉夫多神教尚属于一种神话宗教，是人类宗教的初级发展阶段。虽然古斯拉夫人崇拜神并认为，神比世间的人更完美、更有智慧和力量，但是，多神教中的神并不是超自然的、超世俗的一神教意义上的“超人”。斯拉夫多神教带有原始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色彩，主张神人同形同性说。因此，多神教的诸神并不是身居神秘莫测的天国，而是住在高山上、地球那边或海底世界。它们同人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同世人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多神教的诸神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超常的魔力，但没有一个神是万能的。斯拉夫人对其主要神——雷神的崇拜也不是为它的品德所折服，而是出于对雷神的强大报复欲的恐惧。从这一点上讲，斯拉夫多神教是较为自由的宗教，它甚至能够对具有人的弱点的神提出批评意见。因而，人们对神的态度不会达到盲目信仰和狂热崇拜的程度。诸神的形象是古斯拉夫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和意志塑造的，它代表着斯拉夫各民族原始社会后期和封建社会早期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在斯拉夫多神教的后期，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斯拉夫人对周围世界的解释已经不仅限于单纯的宗教思维方式，还能够运用哲学的逻辑进行推理。对自然现象的抽象思考标志着斯拉夫人的多神教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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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莫斯科圣三一修道院（14世纪由罗斯修士谢尔吉·拉达涅日斯基修建现为莫斯科神学院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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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确立

一、斯拉夫人的基督教洗礼

多神教的斯拉夫人对基督教并不陌生。早在公元7—8世纪，在多神教占主导地位的斯拉夫民间，基督教化的过程已经自发地开始了。随着同基督教世界的交往，斯拉夫人中出现了基督教徒。罗斯土地上最早的基督教徒是瓦良格商人，8世纪，他们沿着“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从事贸易和掠夺活动，受其影响，罗斯人中也出现了基督教徒。9世纪下半叶，在拜占廷传教士的游说下，60、70年代，罗斯先后有两批武士和商人接受了基督教，其数量可观，被俄罗斯宗教史学家称为“第一次洗礼”和“第二次洗礼”。10世纪初，罗斯社会各阶层中都存在着基督教民。9世纪中叶，希腊传教士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来到斯拉夫人建立的大摩拉维亚国，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斯拉夫文字，随之便开始了对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的宗教传播。

斯拉夫人是在基督教内部教派分裂的过程中皈依基督教的。

当时，东西方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对周围邻国的宗教渗透和扩张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从9世纪中叶开始，君士坦丁堡教会以东罗马皇帝为后盾，积极从事对外传教扩张活动，派遣传教团到邻近国家传教。它们的首要目标是邻近斯拉夫人的居住区东摩拉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利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希腊派基督教的。公元862年，保加利亚和东法兰克王国缔结了对付大摩拉维亚（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南部）的军事同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大摩拉维亚国王拉斯基斯拉夫向拜占廷皇帝求援，并请求他派遣传教士，用斯拉夫人易于通晓的语言传播基督教。拜占廷及时抓住这一宗教扩张的好机会，分兵从水陆两路进攻保加利亚。863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一世同拜占廷讲和，并同意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赴君士坦丁堡签约的保加利亚代表在拜占廷当即接受了洗礼。接着，一批拜占廷传教士来到保加利亚首都为鲍里斯一世举行洗礼仪式。865年，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保加利亚推行开来。保加利亚从此成为拜占廷基督教的一个成员。拜占廷帝国对大摩拉维亚国也是“有求必应”，派出了专门的教士团到捷克传播希腊派基督教。然而，早在831年，西斯拉夫人的大摩拉维亚国就在东法兰克日耳曼帝国的压力下，从巴伐利亚罗马教派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日耳曼的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捷克地区，为这里的贵族阶层洗礼。此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承认东法兰克的宗主权，在这里建立起罗马风格的教堂，人们统一用拉丁语作礼拜。因此，东方教派的活动未能扭转乾坤。捷克和斯洛伐克传统上一直属于罗马教派的天主教国家；波兰是受邻国捷克的影响而成为基督教国家的。965年，波兰大公梅什科一世娶捷克大公鲍莱斯拉夫一世的女儿为妻。966年，捷克神职人员来到波兰为梅什科一世及波兰的达官显贵按照拉丁仪式举行了基督教洗礼。接着，基督教在波兰各地普及。

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也是君士坦丁堡教派的近邻。基督教成为罗斯的国教是罗斯与拜占廷两国关系发展的产物。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世界各地的商品云集于此，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决定了它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有关君士坦丁堡都市豪华的信息已通过“从瓦良格至希腊之路”传到罗斯。罗斯国家建立后，很快走上了同希腊的武力外交政策。911年，罗斯王公奥列格带兵攻打希腊人取胜，迫使对方与他签订友好条约；941年和944年，基辅大公伊戈尔两度远征希腊，双方恢复条约；971年，大公斯维托斯拉夫逼近沙皇格勒，希腊讲和，双方再次签约。总之，历代的统治者都想扩大罗斯的影响，获得与世界文明国家平等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弗拉基米尔王公的对外政策与其先辈是一脉相承的。987年，拜占廷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混乱，瓦西里二世的皇位岌岌可危，加之同保加利亚作战的失利，他迫切需要寻找军事伙伴。斯维托斯拉夫战胜保加利亚的事件使他向罗斯求援。结果双方达成协议：弗拉基米尔提出娶拜占廷公主安娜为妻，作为出兵的交换条件，拜占廷方面以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前提答应了这桩婚事。弗拉基米尔信守诺言，于988年夏率兵赴君士坦丁堡平定了叛乱。最后，弗拉基米尔同拜占廷公主完婚。拜占廷皇帝企图借罗斯武力稳定自己的皇位，并竭力以宗教渗透的方式变后者为自己的附庸；罗斯王公则旨在通过联姻方式使罗斯跻身于当时的强国之列，接受基督教是他实现外交目标的必要手段。在这种条件下，988年，罗斯王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接着，他又命令基辅罗斯的王公、贵族和老百姓来到第聂伯河边，接受拜占廷神甫为他们举行的基督教洗礼仪式，这一年就被称作罗斯受洗的纪念年。

在南斯拉夫人各民族中，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是克罗地亚人。公元800年左右，当时从属于法兰克帝国的克罗地亚（包括萨瓦和达尔马提亚两部分）便从宗主国那里接受了基督教。10世纪初，罗马教皇下令禁止用斯拉夫语举行基督教宗教仪式，教堂圣事一律改用拉丁语。基督教拉丁教会在克罗地亚占据了主导地位；早在7世纪中叶，斯洛文尼亚人就建立了卡林西亚公国。745年，卡林西亚大公博鲁特为了打退外敌阿瓦尔人的进攻向日耳曼巴伐利亚人求援，从此承认法兰克王国的最高权力，并在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东西教派在塞尔维亚的势力交锋最为激烈，因此，塞尔维亚人的基督教信仰几经变迁才最后确立下来。大约在855年，生活在狄那里阿尔卑斯山和南摩拉瓦河之间、南到黑山、北到萨瓦河和多瑙河的扎果热塞尔维亚大公从克罗地亚人那里接受了拉丁基督教，受尼恩的克罗地亚主教区领导。但是，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王国中的塞尔维亚人却在拜占廷的影响下，按照希腊方式接受了基督教。他们还在巴尔、斯通和特雷比涅建立了三个主教区，服从拜占廷主管教区大主教的领导。1018年，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人建立了杜克利亚和扎胡姆列两个公国，它们均臣服于拜占廷帝国。1077年，杜克利亚公国的大公曾求救于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七世，要求摆脱拜占廷的控制，宗教上接受罗马的领导。这个国家又改拜占廷基督教信仰为罗马基督教信仰，还成立了泽塔王国，扎果热也加入了王国，这就是第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王国。12世纪初，泽塔王国分裂，拜占廷重新控制泽塔，塞尔维亚人的传统信仰——东正教又得以恢复。至此，南斯拉夫人全部基督教化。他们分别归属基督教两大文化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属于西方（拉丁）文化圈，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属于东方（希腊）文化圈。

二、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

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吸收了古代犹太教和东方宗教中一些可利用的因素，发展成为一种组织严密、教义系统、礼仪范式化的一神教信仰。9—11世纪，基督教东西教派在神学教义及宗教礼仪方面的分歧日趋明显，但在管理体制上大体一致。在组织形式上，拜占廷东正教会的管理自上而下分牧首区、都主教区和主教区三级，罗马天主教会分教廷区、大主教区和主教区三级；在教义上，双方都以神（上帝耶稣基督）的存在为核心，相信神的启示，《圣经》和《信经》是它们共同遵守的经典；在宗教礼仪上，基督教两派都要举行七件圣事：受洗礼、坚振礼、圣餐礼、婚配礼、告解礼、祝圣礼和敷油礼。不过，拜占廷教派使用希腊语进行祈祷，还允许各教区使用民族语言举行圣事。罗马教派则严格要求各民族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统一使用拉丁语。基督教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首先表现为教会组织的普遍建立。拜占廷教会的最高组织机构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各地的基督教东方教派组织都服从于它的领导。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拜占廷牧首区在基辅建立了都主教区。都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拜占廷皇帝商量后指定，其职能是监督管理罗斯宗教事务，定期向牧首区汇报情况。牧首有权依据主教和王公的起诉对基辅都主教进行审判，有权从都主教区收取贡赋——什一税。地方性的宗教事件由都主教区管辖的主教区处理。11世纪中叶，罗斯主要地区（如斯洛温、克利维奇、德列维奇等地）的中心城市里都设立了主教区。11世纪下半叶，主教区扩展到王公征战掠夺的地区，如贝琴尼格地区的尤利耶夫主教区和罗斯托夫主教区等。12—13世纪，罗斯的主教区向北方发展，到13世纪初的蒙古人入侵以前，罗斯境内共有主教区16个。为了加强集权，君士坦丁堡牧首任命希腊教士担任罗斯的都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保加利亚自皈依君士坦丁堡教派以后，一直在努力摆脱拜占廷教会的控制，建立独立的教会。但是，这种愿望与拜占廷的意图相违背。9世纪，保加利亚就建立独立教会问题同君士坦丁堡进行交涉，没有成功。保加利亚以亲近罗马教皇的方式向拜占廷施加压力。870年，君士坦丁堡被迫同意保加利亚成为一个都主教区，归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都主教职位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委派的希腊教士担任。塞尔维亚的基督教属性随着东西方教会的斗争而变化，它既服从过罗马派主教区的管辖，又设立过隶属于拜占廷东方教派的三个主教区。12世纪，塞尔维亚同拜占廷关系密切，拜占廷同意设立塞尔维亚大主教区。为了在同罗马教会的竞争中取胜，君士坦丁堡牧首给予塞尔维亚大主教区特殊的“厚爱”：破例允许塞尔维亚本国人任都主教职位。这样，塞尔维亚大公斯特芬·奈马尼亚（1166—1196年）的幼子拉斯特科成为塞尔维亚大主教区的大主教，他就是后人尊敬的圣萨瓦。在受罗马教廷管理的斯拉夫基督教国家中，克罗地亚自9世纪接受罗马信仰时起就在尼恩建立了主教区，归属意大利的阿克维莱伊大主教区。10世纪，经罗马教皇批准，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设立了大主教区，并增设了新的主教区，直属于罗马教廷的克罗地亚教会成立；斯洛文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巴伐利亚的主教区；11世纪，德意志皇帝奥托三世准许波兰在格涅兹诺建立大主教区，另在克拉科夫、弗罗茨瓦夫、科沃布热格设立三个主教区。不久，波兰的主教区发展到5个。与东正教的斯拉夫国家不同，波兰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主教是由波兰国王任命的。13世纪以后，这些职位改由宗教会议选举产生。

基督教教会组织的活动离不开宗教场所——教堂。在基督教世界里，教堂是人与上帝交流的媒介，是圣地。随着基督教的引入，拜占廷风格和罗马风格的教堂在斯拉夫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多神教时期，斯拉夫建筑最突出的特征是木结构，它是以欧洲平原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斯拉夫多神教的庙宇均属木建筑，地基呈方形，四壁用圆木横卧叠起，筑成原木排围墙，古斯拉夫人通常以原木的数量来计算庙宇的高度。基督教的传入为斯拉夫人带来了石结构的建筑。在东斯拉夫地区和部分南斯拉夫地区，葱头圆顶的东正教教堂成为这里城市和国家的一大新景。基辅罗斯第一座拜占廷风格的建筑是坐落在基辅的圣母升天教堂（又叫什一教堂，建于公元989—996年），它是一个独头的葱形圆顶教堂，由希腊工匠建造而成。11世纪拜占廷都市风格的代表作是希腊建筑师在契尔尼哥夫城建造的救世主大教堂（建于1031—1036年），它结构严谨，空间布局考究，内部装潢豪华。可惜，这些建筑在蒙古人入侵时被毁。保存至今的罗斯最古老的东正教建筑精品是基辅的索非亚大教堂（建于1037年）。索非亚教堂的名字取自拜占廷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圣索非亚大教堂是希腊教派的象征物，它的圆顶与罗马万神殿的圆顶一样大，不过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建在圆形围墙上，而拜占廷的圣索非亚教堂则是在方形底座上加盖圆顶。罗斯的索非亚教堂基本借用了拜占廷教堂的风格。它由希腊工匠和罗斯建筑师共同完成，设计上以拜占廷风格为主，兼容罗斯建筑的传统情调：该教堂将拜占廷教堂的一头型格局改为错落有致的五头型，四周的墙壁由砖砌成。11世纪中叶以后，罗斯本土的教堂建筑师脱颖而出，他们逐渐取代希腊工匠而成为教堂的主设计师。罗斯第二大城市诺夫哥罗德的索非亚大教堂（1045—1050年间建）就是罗斯工匠智慧的结晶。东正教都主教区和主教区的大教堂多是为纪念一些重大的宗教节日和历史事件而建造的。上面提及的基辅圣母升天教堂、东北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圣母升天大教堂（1158—1161年）、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1326年）都是在圣母升天日（旧俄历8月5日）动工的。由此不难推断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天使长教堂（1333年）和报喜节教堂（1397年）动工的日子。主教区的大教堂在宗教节日期间异常热闹，这里举行隆重的宗教庆典仪式，祈祷由主教以上的神职人员主持。在平常的日子里，教徒们经常到附近的教区小教堂进行礼拜活动。这些小教堂有的靠国家资助、教区捐款出资建造，有的则属于王公贵族出资兴建的家庭教堂。它们结构简单，规模也比主教区教堂小得多。11世纪上半叶，仅基辅城就有大小教堂400座。据编年史记载，1124年，基辅城内毁于火灾的教堂就多达600座。星罗棋布的葱头形教堂标志着罗斯人的宗教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同罗斯一样，自接受东正教之日起，葱头形石结构教堂也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土地上扎根。东正教的教堂地基呈长方形，主大厅前后各为一个门厅，主大厅地面为一个正方形，其对角线十字交叉。教堂的葱头圆顶上插有四端、六端和八端型的十字架。在基督教世界里，十字架是地上的人与天上的神（上帝）联系的纽带。教堂内顶呈穹隆形，上面画有圣经故事的图案。内部墙壁上装饰着色彩绚丽的马赛克和各种圣经题材的壁画，祭坛和圣像壁在教堂的东部，人们从西门进入，面朝圣像壁进行祈祷。圣像壁上圣画的层数视教堂规模而定，少的有2层（上面的一层依据《旧约》内容而画，下面的一层为《新约》中的事件），多则4层（自上而下分别记载《旧约》、《新约》、《圣徒传》和本国圣人的业绩）。教堂的内顶上悬挂着繁多的吊烛群，教堂内摆放着金碧辉煌的贵重器皿，直立的小块彩色玻璃折射太阳光酷似发光的宝石。因此，教堂里的光亮看起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发自内部。人们站在教堂中央，仰望穹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十分渺小。保加利亚的要塞、宫廷、教堂和寺院几乎都是拜占廷建筑的移植和翻版。13—14世纪，保加利亚文化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教堂基本保持了拜占廷的原样：独葱头型教堂占绝大多数。京城图尔诺沃的圣四十殉道者教堂（建于1230年）、14世纪在京城建立的圣季米特里教堂、圣彼得保罗教堂、圣乔治教堂都是拜占廷式建筑的典范之作。这种建筑遍布保加利亚各个城市，如奥赫里德城的圣约翰教堂、索非亚南部维托沙山下的博亚纳教堂等。塞尔维亚在基督教两派之间的周旋使其教堂建筑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最初，罗马式教堂风行塞尔维亚。在巴尔、斯通和科托尔等城都有罗马式教堂。但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塞尔维亚教堂是拉斯附近的圣彼得大教堂（建于10世纪），它是一座葱头型四圆顶拜占廷风格的教堂。12世纪以后，扎果热的建筑越来越多地受到拜占廷的影响。

在罗马教会影响下的西斯拉夫地区和部分南斯拉夫地区，木结构的多神教庙宇很快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罗马天主教堂。12世纪末，在布拉格城区已经有14座天主教堂。从11世纪初开始，波兰教堂和宫殿开始采用西欧时兴的罗马式样。受意大利的影响，罗马式教堂建筑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根深蒂固。罗马式建筑多用坚固的石头砌成，石材表面粗糙，灰缝较宽，但给人以结实敦厚的感觉。教堂大多呈长方形，带人字形屋顶或半圆形屋顶。教堂内部的天花板、大门和圆柱上都饰有各种雕刻与绘画。12世纪波兰克拉科夫的瓦韦尔宫、克拉科夫、格涅兹诺和波兹南的主教堂，捷克布拉格城内的圣伊日教堂、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同时期教堂、克罗地亚扎达尔的圣斯托希亚教堂和圣克尔舍万教堂等都属于罗马式建筑。13世纪以后，西斯拉夫人的教堂建筑伴随着天主教世界建筑风格的变化而出现了从罗马式向哥特式风格的过渡。波兰首都克拉科夫是波兰哥特艺术的中心，其中的瓦韦尔宫的主教堂、玛丽亚教堂、多明我修会教堂和圣卡塔日娜教堂堪称克拉科夫城的四颗明珠。14世纪捷克布拉迪斯拉发的圣马丁教堂、斯洛伐克的圣雅各教堂也是哥特式建筑的代表性作品。克罗地亚的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来自威尼斯，14世纪，克罗地亚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有希贝尼克、特洛吉尔和科尔丘拉三大天主教堂。以尖拱为主要特征的哥特式建筑是基于对增大空间和光线亮度的考虑而产生的，它在设计上吸收了罗马式建筑的精华，即圆柱为主要承力点，相对来说，墙的作用减小。为了加强柱子的力度，哥特式建筑师又从罗马式建筑同行那里得到了启发。罗马式教堂是用两侧的走廊廊柱来加强主体结构的墙壁的，哥特式建筑大师们发明了外扶垛结构。让外扶垛从外向里使劲，抵住沉重的石屋顶压在教堂内的柱子上所造成的向外倾斜的力量。哥特式教堂的特点是，教堂内部空间大，几乎看不到一根柱子。另外，这类教堂的墙面几乎全部变成了窗框子。人们用彩色玻璃来装饰这些窗子，因此，采光非常出色。人沐浴在彩色玻璃透过来的千万条光束中，犹如进入了神话境界一般。哥特式教堂主要以红砖建成，与罗马式教堂建筑相比，它内部更加宽敞。而且，不管是罗马式教堂还是哥特式教堂，天主教教堂的内部照明都不像东正教堂那样借助于万点烛光，而是利用窗户和玻璃采集自然光。因此，天主教堂往往有许多敞亮的窗户，哥特式教堂的采光效果尤为突出。

斯拉夫地区的修道院也是伴随着基督教的推广而出现的。修道院是基督教教会专门为修道士提供的活动和居住场所，即僧侣们进行修炼和饮食起居的地方。最初的基督教修道院出现于公元3—4世纪的埃及，后来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而传遍整个欧洲。修道院的雏形是隐修洞窟，它是一些修士为修炼方便而在山丘上挖的洞窟。在中世纪的斯拉夫地区，东正教会的修道院仍保持着古代的隐修传统。在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附近的马达拉村、多瑙河畔鲁塞市附近的伊万诺夫村、在黑海沿岸瓦尔纳附近都发现了13—14世纪的隐士石窟。这里的苦行僧们信仰虔诚，他们离开家庭、脱离世俗社会，清心寡欲，在修道院中潜心静修，沉思祈祷，通过禁欲和肉体折磨来追求与基督合一。除了个人修炼，僧人们平日还抄写和诵读经书。后来，在王公贵族的扶持下，修道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一个修士们的家园和神学教学活动的中心。基督教修道院外形上是一个封闭的建筑群，它四周为带有堡垒的围墙，墙内壁上布满了单间或集体的修行室，这里还有修士们的宿舍。修道院内设有回廊庭院，中心位置为教堂、食堂、神学校（院）、图书馆及印刷厂等。如前所述，在教会组织建立初期，斯拉夫地区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主要是希腊人。由于语言的障碍，希腊神甫诵读的经文不易为斯拉夫人所理解。另外，教堂和教区数量的急剧增多使希腊神职人员无法满足斯拉夫人教会活动的需要。于是，东正教会控制下的斯拉夫各国王公纷纷聘请希腊教师讲课，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希腊教士和教师从事传教和教学活动的中心是修道院。这样，修道院就成为斯拉夫人培养神职人员的摇篮。1051年，罗斯第一所修道院——基辅洞穴修道院建成，接踵而至的是为满足王公及宫廷成员宗教活动而建的御用修道院、贵族私人出资兴建的家族修道院。13世纪初，罗斯共有修道院68座，其中2/3是王公贵族修建的。与此同时，坐落在修道院内的罗斯教会学校产生。11世纪下半叶，罗斯的教会人员大多数都已经识字。基辅的洞穴修道院堪称罗斯教会的高等学府。这里藏有各种经书珍本，是罗斯最大的图书馆。罗斯11—13世纪的绝大多数文献都出自洞穴修道院。直到13世纪初，罗斯的历任主教（共50个）都是由洞穴修道院培养出来的。

西部和部分南斯拉夫的修道院是在天主教的干预下建立的。公元10世纪前后，西方教会内部神职人员腐化，僧侣们娶妻纳妾、出卖神职，这里的修道院早已不再讲究静修式的苦行僧生活，而是教士们腐化的场所，教会的威信每况愈下。世俗封建君主和贵族兴建修道院的目的不是要带领人们逃离现实社会，而是用基督教约束人们的社会活动，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教会和修道院的世俗化倾向十分明显，教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化改变了西欧的社会形态，大土地所有制成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土地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它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教会组织和修道院也开始掠夺土地和财富，它们成为西欧的大封建主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反对教会世俗化、关心教会前途的教徒都希望进行改革，恢复教会的教规，把禁欲主义当作僧侣们首要的生活准则。公元910年，反对教会世俗化的人们在法国东部克吕尼修建了一座隐修院，它只接受教皇的领导，不受地方教会和政府的管辖，并规定僧侣必须信守本笃会的会规（529年制定）：绝色、绝意和绝财，修道院的土地不得成为世俗财产。由此，西欧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反对教会世俗化的克吕尼修道院改革浪潮。11世纪，西欧教会改革的主要力量是克吕尼运动。到12世纪，克吕尼派修道院教产增多，上层人物也开始腐化，修道院纪律松弛，逐渐为新起的改革者所淘汰。12—13世纪，西欧出现了诸多主张教会严守教规的派别，如托钵修会（意为乞食修会），它是13世纪罗马教皇支持下建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组织，会员宣称不许拥有财产，专门以乞食为生；奥古斯汀会，它是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一个分支，主张抛弃家产，集体过清贫生活，脱离世俗事务，从事赈济和布道活动；多明我会是西班牙天主教会的多明我在奥古斯汀会的基础上创立的（建于1215年）；方济各会是13世纪初由意大利人圣方济创立的，会员们麻衣赤足、托钵行乞，云游各地，宣传清贫福音。斯拉夫地区的天主教修道院都是由西方教会的上述组织建立的。如波兰的大部分修道院是由托钵修会各派（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汀会等）建立的。12世纪，波兰共有修道院10多个，13世纪，增加到150个，14—15世纪，又建造了130多个。13世纪起，方济各会、本笃会和多明我会开始在克罗地亚建立哥特风格的修道院，类似的修道院在捷克的土地上也同时扎根。

如果说基督教组织和机构的确立使斯拉夫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的话，那么，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则使斯拉夫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基督教信仰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了一个与多神教抗争与融合的过程。虽然，斯拉夫各国的基督教主要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推行，但是，由于它排挤了斯拉夫人世世代代信仰的多神教，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习惯，因此，人们从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产生过抵触情绪。在天主教宗主国的强大压力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的天主教信仰普及的速度较快。塞尔维亚的多神教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因基督教两派的活动而失去了自己的市场。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基督教的传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多神教的阻力。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一世接受基督教洗礼（864年）的决定遭多神教人民的坚决反对，大公只得选择夜间秘密地进行受洗仪式。即便如此，人民仍于865年举行了暴动。大公亲自率军队镇压，结果有52个领主及家族惨遭杀害，以后基督教才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波兰，首先接受基督教的是王权贵族。广大的人民群众则不愿意毁掉多神教庙宇和神像，更不愿意向天主教会缴纳什一税。11世纪，多神教农民举行起义、焚烧天主教堂、杀死神甫的现象在波兰时有发生。直到13世纪，基督教才为广大的市民和农民接受，成为波兰全民族的宗教；在罗斯，继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洗礼后，便开始了官方基督教的普及过程。总体说来，在王公集权势力强大的地区以及接近基督教世界的地区，基督教推行得较为顺利。如，当罗斯大公命令基辅人到第聂伯河边去接受希腊神甫的洗礼时，人们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如《往年纪事》中记述的那样“欣然前往”。然而，在罗斯的北方和内陆地区情况就相对复杂，如10世纪末的罗斯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是多神教的主要阵地。这里的王公担心基辅统治者权力扩张，人民留恋传统的信仰。因此，基督教的传播受到了来自多神教的强大阻力。到13世纪初，基督教才在人们的思想中站稳脚跟。

基督教的引入正式宣告了斯拉夫神话的破产，多神教的神话人物从此被当作欺惑人的魔鬼受到唾弃，多神教的维护者被当作异教徒惨遭镇压。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洗礼后，立刻下令推倒多神教的诸偶像，把它们砸碎或焚烧。基辅人将多神教主神佩隆的木制偶像绑在马尾上，从山上拖到河里扔掉。弗拉基米尔还威胁国民，宣称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人都是大公的敌人。基督教在斯拉夫的根本任务是向多神教的斯拉夫人灌输基督教信仰。崇拜上帝对斯拉夫人来说并不困难，他们相信上帝同诸神一样确实存在。然而，让他们否定自古以来的多神教信仰则不大容易。因此，基督教信仰的深入人心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9—14世纪是基督教思想在斯拉夫的启蒙阶段，人们的世界观受多神教和基督教双重信仰的支配，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是双重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王公、贵族和教会人士出于个人目的有意识地接受了基督教，但是，他们的宗教行为却习惯性地受到了多神教思想的干扰。多神教崇尚将诸神以各种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供奉，斯拉夫人接受基督教后便把教堂里的各种圣物奉若神明。王公贵族以具体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基督教的虔诚，如出资大规模地营造教堂、热心扶持教会和修道院、定期到圣地朝拜等。可见，斯拉夫人最初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形式宗教，很少有人能够从神学的角度来领会基督教思想的本质。在城市里，多神教的庙宇虽然已经被拆除，但市民家中仍习惯地敬着多神教的偶像；在基督教波及的乡村，人们在教堂里作完礼拜后，马上再赶到仓房、树林中或河边去祷告，生怕得罪了古老的保护神。即使是最痴情的修士也没有完全摆脱多神教的踪影：深夜在洞窟中苦炼时，偶尔也出现幻觉，感到魔鬼前来打扰。于是，他们认为，这是多神教的神因对他们背叛信仰不满而前来报复了。

在基督教普及的地区，多神教的斯拉夫人逐渐开始用“神”来称呼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中的“拯救”、“圣人”、“先知”、“祈祷”、“祭祀”、“显灵”等词汇均来自多神教。人们把对祖先神和命运神的崇拜转移到圣母玛利亚身上，雷神佩隆转化成圣伊利亚，畜牧神维列斯转化成圣瓦西里，雅维拉转化成圣尤利（约翰）。双重信仰的融合在斯拉夫人的习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斯拉夫多神教对火的崇拜形式是篝火仪式，现在这一习俗依然保留，东斯拉夫人在圣诞节、伊凡库巴拉节、谢肉节和报喜节，甚至在尤利节和伊里亚星期五时都要点燃篝火。点燃“活火”并把它当作抗传染病——流行病和兽疫的手段是保持至今的古斯拉夫礼仪。“活火”以干木材（通常是椴树）磨擦产生并伴有沉默的特殊仪式，东斯拉夫人经常让牲畜群穿过两堆篝火以示驱邪；南斯拉夫普遍存在着在家灶中烧圣诞劈柴的习惯，它同东斯拉夫人圣约翰节时烧稻草人的习俗相仿；斯拉夫人还普遍地把多神教的祖先崇拜转化为圣诞节前夜邀请已故的长辈回家参加丰盛的圣诞或新年（瓦西里节）晚餐；在斯拉夫多神教传统中，收获后隐藏小馅饼的习俗意味着保障来年五谷丰登，这一习俗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黑塞哥维那、黑山地区，在保加利亚西部、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列斯克地区至今仍存在。不过，自接受基督教以后，这一习俗就被固定在圣诞节前夜和圣诞节期间；东斯拉夫人在复活节期间的受难礼拜日有用柳枝抽打小孩的传统，这一传统也源自多神教时期。人们用枝条轻轻抽打孩子并默默地许愿：“但愿你像大地那样富有，像柳枝一样茁壮成长！”南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仪式主要集中在圣诞节、尤利节期间，东斯拉夫人的多数礼仪都集中在与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诞节、伊凡库巴拉节、报喜节相关的日子里；保加利亚的春礼仪式被固定在圣诞节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人的泼水仪式成为洗礼节（主显节）的主要象征。西斯拉夫人常在复活节期间以水灌浇年轻人，注水仪式同多神教对水的崇拜和保证风调雨顺的仪式相关。报喜节（旧俄历3月25日）基本上与春分日几乎是同一天，十字架节（俄历9月14日）与秋分日一致，耶稣诞生节（俄历12月25日）和圣约翰节（俄历6月24日）几乎与冬至和夏至日是相吻合的，这些节日的庆祝仪式是两种信仰综合的产物。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神教信仰在斯拉夫人的意识中逐渐淡化，潜移默化之中基督教信仰日趋占上风，出现了基督教排挤多神教的趋势。君权神授的思想为东正教国家的统治者所接受，神权政治在天主教国家逐渐深入人心，原罪说找到了忠实信徒，上帝的惩罚时刻提醒着斯拉夫人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教会法把抢婚按强奸罪论处，抢婚的习俗在基督教普及的斯拉夫地区逐渐消失，一夫多妻制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多神教时期，妇女是丈夫的附属品，基督教传播后，她们成为丈夫的内参。13世纪上半叶，斯拉夫文献和编年史中再也找不到有关多神教巫师活动的记载。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将亡者埋到山丘上的习俗消失，死者均被葬于教堂墓地。民间首饰上的多神教标志也不复存在。祈祷书、圣像和福音书的手稿骤然增多。基督教的信仰、道德观和价值取向逐渐为斯拉夫人认同和遵守。

三、基督教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

斯拉夫民族的基督教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使斯拉夫民族超出原始宗教——多神教的视野，开始用文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它将斯拉夫民族纳入了基督教的大家庭，促进了斯拉夫各民族同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在吸收、借鉴基督教国家较为完备的管理及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斯拉夫民族很快跻身于欧洲文明国家的行列。

基督教对斯拉夫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为斯拉夫人创立了文字。在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曾经有自己的古代文字。公元500年以前，当斯拉夫人的部落刚刚形成时，他们就有了“线条和刻画”型原始文字。这是一些最简单的计算符号、部落和氏族标志、所有权符号、历法符号等。但是，这种简单的记事符号无法记录军事条约、商贸条款以及祈祷祭祀等内容复杂的文件。为了记载和书写上述文件，公元7—8世纪，第一批同拜占廷进行贸易往来的斯拉夫早期封建公国的语言中就开始引用希腊文字。在斯拉夫的不同地区，由于借用希腊文字的程度不同，古斯拉夫文字存在着地方变体。如接受基督教以前，罗斯一些地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方文字。然而，当时尚不存在一种斯拉夫人通用的字母体系，这种文字的出现应归功于拜占廷基督教。中世纪，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加文化—政治影响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推广宗教学说，而宗教学说的表述与宣传主要借助于书面文字。因此，几乎当时所有的宗教扩张都是通过与宗教相关的文字体系进行的。如西方天主教总是同拉丁文一起输出；伊斯兰教同阿拉伯文一起输出；佛教同印度文字一起输出；拜占廷采用灵活的宗教渗透手段来争取教民，它破例允许各东正教民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祈祷和书写经文，而不是将宗教文字限定在希腊文上，客观上为东方基督教国家不同文字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斯拉夫文字就是在希腊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提起圣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基督教世界尽人皆知。东正教会每年在5月11日和4月6日（儒略历）分别纪念两位圣人，在天主教会里，圣基里尔和麦福迪的纪念日分别是2月14日和7月7日。基里尔（826/827—869年）和麦福迪（820—885年）在斯拉夫各民族中备受尊敬，他们是斯拉夫文字的创始人和斯拉夫文明的启蒙使者。基里尔（出家前叫“哲学家”康斯坦丁）和麦福迪两位兄弟出生于拜占廷帝国海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军官家庭，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康斯坦丁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了语法学、辩证法、雄辩术、几何学、天文学、文学、音乐，精通5门语言（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学习期间，他师从拜占廷著名学者、君士坦丁堡未来的牧首福季。毕业后做牧首的图书管理员，后来又在君士坦丁堡教授哲学，遂得到“哲学家”的称号。基里尔的才华深得皇帝和牧首的欣赏，自9世纪50年代起，他多次被派往邻近的斯拉夫国家去从事传教活动。855年，基里尔在保加利亚的勃列加尔尼茨河流域传教，使许多保加利亚人皈依基督教，这时，他开始了斯拉夫字母的创造工作。863年，应大摩拉维亚国王罗斯基斯拉夫的邀请，基里尔和麦福迪赴大摩拉维亚，基里尔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斯拉夫人创造出符合斯拉夫语音特色的文字。该文字是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同时参照斯拉夫人的本地语言而形成的，叫格拉戈字母（глаголица，源自古斯拉夫语“глагол”，意为说话）。兄弟二人在大摩拉维亚将基督教的祈祷书籍（《福音选集》、《圣徒行传选集》、《圣诗集》及《教堂礼拜》等）译成斯拉夫语并开始用斯拉夫语主持教堂圣事，这一年就成为斯拉夫文字的创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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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里尔和麦福迪的活动遭到了日耳曼西方教派神职人员的反对，当时大摩拉维亚在宗教上从属于巴伐利亚的帕萨主教，这里的神甫强调教堂内只能用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作祈祷，进而指责基里尔兄弟为异端。二兄弟于867年被迫离开大摩拉维亚。868年，应罗马教皇的邀请，基里尔兄弟来到罗马，他们的活动最终得到了教皇的许可，教皇允许他们在斯拉夫地区用当地语言进行祈祷活动，他们的学生也都成为神职人员。869年，基里尔病故于罗马城，同年底，麦福迪成为大摩拉维亚的大主教。他继续从事基里尔未竟的事业，将基督教《教规集》译成斯拉夫文，并创立了斯拉夫最古老的法律珍品《审判法》，规定了教会和世俗政权对违反基督教道德规范行为的处罚措施。在麦福迪的倡议下，《旧约》斯拉夫文的翻译工作也在着手进行。然而，日耳曼神职人员百般地陷害他，向罗马教皇进谗言，认为麦福迪用斯拉夫语作祈祷带有脱离罗马教会和接近君士坦丁堡教会之嫌疑，罗马教皇撤销了麦福迪的教职，885年，麦福迪去世，其弟子也被日耳曼神职人员赶出了摩拉维亚。到保加利亚避难的麦福迪弟子克利门特、纳乌姆等人受到鲍里斯大公的热心支持，克利门特在保加利亚西南部的奥赫里德教区由一个传教士晋升为该地区的主教。在保加利亚，基里尔和麦福迪的弟子以希腊语为基础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斯拉夫文字，该文字沿袭了格拉戈字母中代表斯拉夫语言特色的成分，为了纪念自己的恩师，他们把这种符号文字叫做基里尔字母。

基里尔字母与格拉戈字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沿袭关系。11世纪，格拉戈字母体系由40个字母组成，基里尔字母体系共由43个字母组成，双方有39个字母读音相同。另外，两种字母表的排列顺序也基本一致。但是，两种文字在字母形状上却有着较大的差异。基里尔字母的形式呈几何图形，简单、清晰，易书写。在43个字母中有24个借自拜占廷正字体，行文比较规范。而格拉戈字母的形状却十分复杂，有许多不规则的弯钩形式，圈形笔画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字母外形上看，格拉戈字母与希腊字母相近的地方比较少。因此，虽然格拉戈字母曾由摩拉维亚传播到斯拉夫各地，但是，自基里尔字母产生后，书写上的优势使基里尔字母很快将格拉戈字母排挤出去。在南部斯拉夫和东斯拉夫地区，基里尔字母占主导地位，俄语、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霍尔瓦特等文字都是在基里尔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罗马尼亚也使用基里尔字母。格拉戈字母只是在皈依天主教的西南斯拉夫人那里使用了几百年，后来就逐渐为拉丁语所淘汰。在18世纪以前，基里尔字母是自行发展的。自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时期，文字的发展才被纳入了国家干预的轨道。1708年，彼得一世首次对基里尔字母体系的古俄语进行了文字改革，改用民用铅字，使文字书写更加简化。经彼得一世简化后的基里尔字母被东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所采用，当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独联体国家使用的都是这种斯拉夫语。当然，不同的国家根据语言发展的需要后来也都进行过文字改革，如1918年苏维埃俄国再次实行文字改革，将不必要的符号删除。现代俄语是根据1956年苏联科学院《俄语正字法和标点符号规则》制定的，目前俄语字母表共含33个字母。

天主教虽然没有为西斯拉夫人创造新的文字，却使拉丁语成为它们的国语。罗马教会始终强调基督教祈祷仪式和经书文字上的统一，它依据钉耶稣的十字架上的铭文（共有三种文字：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宣称，只有这三种语言才有资格书写圣经。众所周知，希伯来文是犹太教的官方用语，希腊语是东正教会的正式语言，为了突出教派的语言特色，罗马教会强迫所有的西派基督教国家推广拉丁语。拉丁语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最初源于西希腊文，是意大利众多部落的通用语言。在罗马共和制（公元前509—前27年）晚期，拉丁标准语形成。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476年）中期以前，国力的强大、文化的繁荣使拉丁语在欧洲、北非和西南亚流行。自公元3世纪起，罗马帝国奴隶制度出现危机，奴隶起义和日尔曼部落的冲击使罗马帝国走向衰落。但是，拉丁语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它的废墟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封建国家，它们使用的共同语言仍是拉丁语，不过，各地在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方言。此外，拉丁语还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从西欧向东方扩张，成为罗马教会同拜占廷教会争夺势力范围的主要工具。西斯拉夫人和部分南斯拉夫人的语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确立的。捷克人自接受西方基督教之日起（845年）便开始接触到拉丁语。不久，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在这里又创造了斯拉夫人的语言——格拉戈字母，于是斯拉夫文字也流行起来。9—10世纪，斯拉夫语和拉丁语在捷克并存共用。后来，捷克逐渐为罗马教会所控制，拜占廷的势力受到排挤，宗教的书籍均以拉丁文写成。久而久之，斯拉夫语在捷克退出了历史舞台，拉丁语成为捷克的官方语言。古斯拉夫语对波兰的影响极小，10世纪下半叶，波兰从捷克接受了基督教，波兰语也以捷克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大约在1136年左右，波兰出现了书面语言，波兰语基本采用拉丁语，但增加了一些符合本民族语音特色的字母，全国共存在着5种方言。古斯拉夫语中的格拉戈文字曾在9—10世纪的克罗地亚普遍通用，当时的福音书抄本就是以格拉戈字母写成的。基督教传入后，拉丁语开始在教会上层人士中推广。到14世纪，拉丁语完全取代了斯拉夫语，克罗地亚语就成为以拉丁语为基础的南斯拉夫语支。

自从有了文字，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才有了详细的书面记载。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的文学遗产是口头创作，它包括俗语、谜语、神话、劳动歌曲、诗歌、传说和轶事等。斯拉夫文字产生后，斯拉夫人的口头文学逐渐为书面文学所取代。为满足诵经和传教的需要，斯拉夫人的扫盲运动首先在神职界兴起。修道院的修道士是斯拉夫人的首批知识人士，他们在抄写和研究经书的过程中，开始撰写国家的编年史。12世纪初，基辅罗斯洞穴修道院的修士、著名的宫廷史学家和政论家涅斯托尔（1056—1114年）在修道院以古斯拉夫语完成了俄国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几乎同时，捷克的高级神职人员科斯马斯（1045—1125年）在整理国家年代重大事件的基础上，以拉丁语写出了捷克第一部编年史。波兰的第一部编年史《加尔编年史》是鲍莱斯瓦夫三世大公（1102—1138年）时期的一名神职人员的杰作。由于基里尔和麦福迪及其门徒积极传播教育事业，保加利亚在9—10世纪就成为斯拉夫文化的中心。基里尔兄弟的门徒克利门特和纳乌姆还在保加利亚创办教会学校，先后培养出3500名教师和传教士。10世纪末，保加利亚自己培养的神职人员已经能够独立主持宗教活动。在神学方面，克利门特和纳乌姆分别创立了奥赫里德学派和普雷斯拉夫学派，成为中世纪最早的斯拉夫学术中心。13世纪，克罗地亚斯普利特牧师托马斯（1201—1268年）以拉丁文编写的《萨洛特的历史》内容丰富，实际上是一部斯普利特及其教会的编年史。除了编年史，基督教世界的演说词、使徒行传、训诫等文学体裁也为斯拉夫人所吸收。11世纪上半叶，罗斯诺夫哥罗德主教卢卡（1016—1060年）写出了小册子《神职训诫》，这是流传至今的基辅罗斯时期最早的文学著作。基辅洞穴修道院院长伊拉里昂的专著《法与神赐说》和主教伊阿基姆的《弗拉基米尔颂》都是受拜占廷文化影响的产物。从罗斯11—12世纪产生的第一部成文法典《罗斯法典》的内容中不难发现，罗斯统治阶级的法规与麦福迪为斯拉夫人创造的最初法律汇编《审判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保加利亚著名作家约翰教区长完成了神学专著《天》（895年）和关于自然知识的百科全书《六昼夜》（910年），切尔诺里泽茨·赫拉勃尔（9—10世纪）的论战性文章《论字母》是中世纪保加利亚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中世纪，教会是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斯拉夫各国的初级教育都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斯拉夫人的首批学校是教会学校，它们往往设在教堂附近或修道院内。学校最初的功能是为培养神职人员服务，后来，由于商业和贸易交往的频繁、政治活动的增多，世俗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对文化知识的追求。学校的教师由神职人员担任，教学内容为识字、读书和简单的四则运算。雅罗斯拉夫（978—1054年）大公当政时期，罗斯产生了第一批系统的教会学校，受教育者从王公贵族扩大到商人、手工业者及神职人员的子弟。1030年，罗斯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一所教会学校的在校生已经达到300人。而且，在王公贵族的家庭里，不仅男孩可以上学，女孩也有受教育的权利。王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53—1125年）的姐姐扬卡就创办过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波兰的教育始于11世纪初。瓦迪斯瓦夫·海尔曼（1079—1102年）在位时期，德国牧师奥托在格涅兹诺大教堂建立了波兰第一所教会学校。1180年，波兰天主教会在普沃茨克建立了另一所学校。13世纪，教会学校遍及波兰所有的教区。学校设置3门课程：语法、修辞和逻辑。在主教区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学生们除了学习上述课程，还要学习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等科目。

城市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在斯拉夫地区，教堂和修道院的建筑引起了世俗建筑风格的变化，城堡建筑就是东、南斯拉夫人接受拜占廷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见证。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普利斯卡，9世纪就存在着希腊风格的内城。它由高大的城墙和几座塔楼围起，城内是皇宫和贵族的住宅。类似的内城在保加利亚东北部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公元893年，保加利亚迁都到普雷斯拉夫，新的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很快也建成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在接受基督教以后，斯拉夫地区的城堡、宫廷建筑和民居逐渐由石、砖结构来取代土、木结构。11—12世纪，东斯拉夫地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建筑最具代表性。在古城苏兹达里，城门的柱楣镀上了一层银色。城内有大理石铺成的马路和石砌广场，面向广场的建筑是王公的宫殿。宫殿以白石筑成，由于当时罗斯与罗马教会的联系尚未中断，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苏兹达里内城的宫殿和教堂外围以及城门上都饰有雕像和浮雕画。不过，宫殿内的装饰及宫殿旁边的葱头圆顶教堂都代表了东正教的文化特色。罗斯人习惯于将各种成功和胜利归因于上帝的恩赐，因此，许多隆重的庆祝活动经常在宫殿和主教堂里举行。宫殿和教堂内装饰华丽，处处代表着王权的威严。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城堡建于12世纪下半叶，城堡的外围是起防卫作用的高大石墙，墙的四周带有白石筑成的望塔楼，中央为王公信神安德烈（1157—1174年在位）的宫殿。宫殿坐落在科里亚兹玛河岸的山坡上，西面是白石铺的宫殿广场，壮丽的金顶圣母升天大教堂建在宫殿附近，邸宅与教堂之间为一条白石走廊。走廊的地板以彩釉陶瓷铺成，内壁饰有彩色壁画。罗斯的城堡建筑源自中世纪的希腊，东北罗斯崛起后，城堡在全国普及。莫斯科城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便是保留至今的城堡之一。俄语“кремль（克里姆林）”一词来自希腊语，一说是“кримнос”的译音，意为“陡崖”；另一种说法认为，它源自“крепос”，意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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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的首都莫斯科就是以城堡（克里姆林）为中心向四周发展的。克里姆林四周的红砖墙和尖塔、中央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多棱宫、圣瓦西里教堂以及喀山大教堂都与中世纪拜占廷的建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它还是中世纪以前俄国历代沙皇的官邸。16—17世纪，石、砖结构的克里姆林在下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图拉、卡洛缅、喀山、罗斯托夫、斯摩棱斯克、阿斯特拉罕等城市均建立起来；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等斯拉夫国家在接受基督教以后，王公、贵族崇尚在险峻的悬崖上修建坚固的堡垒作保护屏障，在大城市兴建宫殿、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红砖柱体尖塔堡垒是中世纪西欧哥特式建筑在西南斯拉夫地区的重要体现。

西方人爱用“希腊的光辉和罗马的宏伟”来概括基督教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特色。中世纪，建筑是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领域，因此，用这句话来形容它们的建筑艺术也恰如其分。拜占廷东正教建筑将着力点放在基督教的内在精神气质上，它的外壳往往只是用普通的石头或砖筑成，以水泥勾缝，而没有大理石贴面、优美的廊柱和雕刻柱楣，其豪华主要表现在内部；罗马式建筑强调外观的坚固和雄伟，建筑的外围墙壁上或墙柱上经常饰有巨型雕塑，但内部却比较简朴单调，光线阴暗。这两种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教堂建筑中，即使在世俗建筑中也不例外。东正教的斯拉夫统治者喜欢在城堡内的主教堂接见使者和举行重大的国事及宫廷庆典活动，这些教堂本身也履行着王公官邸的职能，宫殿（如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等）也多模仿教堂的样式和内部装潢；天主教斯拉夫地区的宫殿、广场、桥梁、水道、剧院等公共设施都留有罗马式建筑的印迹。

与建筑风格相伴随的是基督教绘画和雕刻艺术在斯拉夫地区的普及。拜占廷东正教会在斯拉夫地区的发展客观上为东、南斯拉夫人带来了马赛克、壁画、圣像画等绘画艺术。马赛克绘画工艺复杂，它是一种由彩色小玻璃块或彩色小石块镶嵌而成的图画，又叫镶嵌画或彩釉画。操作时须先在墙上涂层灰浆，然后在灰浆上画图案，最后按图案将彩色玻璃块或石头块镶入灰浆。古代罗斯的马赛克在基辅索非亚大教堂内保存得最为完整。索非亚教堂中央的圆顶、圆顶下的拱门、主祭坛的半圆形教堂都镶有马赛克。保加利亚13—14世纪的圣保罗教堂、圣乔治教堂的内壁上都留有马赛克饰品。马赛克既防水、防潮、不褪色，又有较好的反光效果，在灯光下绚丽多彩，是室内装饰的好材料，这一工艺很快在东、南斯拉夫地区流行。

壁画也是东正教教堂内壁的主要饰品，它以颜料画成，由于禁不住光线、潮湿空气及尘埃的腐蚀，壁画随着年代的久远而逐渐褪色和模糊。为了保护壁画的风采，人们需要对它不断地进行修复工作，先除去表面的尘埃，然后再按原样描摹。基辅索非亚大教堂的壁画和古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教堂的壁画都保存至今。索非亚大教堂的拱门、列柱、四壁都是壁画，这些画之所以今天仍十分清晰，是因为历代的画匠曾对它进行过多次修复。罗斯原始壁画保存最好的是12世纪弗拉基米尔的季米特里耶夫教堂。这里的壁画是罗斯工匠在掌握希腊技术的基础上又融入自己的创造而制成的，如今这些画面已经显得十分暗淡。在东正教教堂里，无论是马赛克还是壁画，其内容均来自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这些画有的为圣母像和基督像，有的为圣徒们从事宗教活动的画面。罗斯弗拉基米尔的季米特里耶夫教堂壁画题材为最后的审判图，教堂中央拱门有12个端坐的圣徒和一群天使，西南拱门绘有天堂图：圣母位于高座上，人类的始祖亚伯拉罕、以撒和伊阿科夫在花园里交谈。耶稣升天和圣母升天图也是东正教教堂绘画的常见题材，有些壁画中场面宏大，人物的比例与实体相当，有时甚至比现实中的还要大。

东正教提倡圣像崇拜，因此，在东正教的教堂里如果没有圣像，那它也就不称其为教堂了。圣像画艺术是伴随着基督教的国教化而在东、南斯拉夫地区发展起来的。当时，圣像不仅是教堂装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备受东正教社会各阶层的宠爱，东正教的教堂、修道院和个人家庭都存放着圣像画。11—13世纪，东正教斯拉夫人的圣像画艺术已经有较高的造诣。古罗斯的圣像画珍品当属《弗拉基米尔圣母》（目前它存放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中）像了。相传它是由《圣经》中的福音书诵者路伽在木板上绘制的。公元5世纪，该圣像画由一名教士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君士坦丁堡。12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牧首路伽·赫里索维尔格将它赠送给罗斯大公、莫斯科的创立者“长手”尤利。1155年，尤利又将它转送给自己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公国的王公安德烈。由此，后人为圣母像取名“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以这幅圣母像为模特，罗斯各地相继出现了带有不同地方特色的圣母像。此外，上帝耶稣的画像、圣徒们和天使长的画像也在罗斯各地流传。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批画家是圣像画家，到14世纪，罗斯的圣像画技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的画派。僧侣出身的著名圣像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1360—1427年）在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升天教堂中完成的作品《圣三位一体》像（1408年）至今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骄傲。16世纪，俄国出现了为王公贵族绘制肖像画的画家，俄国的肖像画就是在圣像画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它已成为俄罗斯绘画艺术中一朵奇葩。在保加利亚的巴奇科沃修道院里也保留着12—14世纪的壁画，其中有一幅作于1310年的圣母像引人入胜，它无疑是保加利亚中世纪绘画艺术的最佳见证。文物证明，在14世纪以前，以拜占廷艺术为基础的保加利亚建筑和绘画流派均已形成。

基督教经典作品《圣经》摩西十诫的第二诫中指出：“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由于拜占廷东正教会把经典之言当作金科玉律恪守，古希腊杰出的雕塑艺术在拜占廷帝国走向了衰落，而西罗马帝国却成为这一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者。在古典艺术中，希腊浮雕固然有极高的成就，但其着力点主要用于构图的平面布局与人物形象的刻画，其空间效果不过是一字儿排开的横列，因而，明显地缺少立体感。罗马帝国在浮雕艺术中突出空间的深远，利用空间错觉增强画面的立体感，这就使罗马浮雕艺术同希腊古典浮雕艺术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罗马帝国的雕刻艺术在中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罗马式教堂对斯拉夫文化的直接影响是为它带来了雕刻艺术。在加入罗马教会较早的克罗地亚，雕刻作为罗马建筑艺术的组成部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克罗地亚教堂的祭坛、门、窗、柱头和壁檐上都雕有各种宗教图案、圣像。同罗马帝国一样，斯拉夫天主教徒喜欢在教堂四壁上刻画王公的形象。克罗地亚中世纪雕刻艺术的突出成就表现在萨格勒布圣马尔科大教堂的南门上，这里刻有哥特式的圣徒人物雕像。在克罗地亚的沿海地区，雕塑艺术也十分突出。斯洛文尼亚科斯塔尼耶维察的切斯教堂柱头上镶嵌着美丽的石雕，从创作水平上看，该石雕堪称中欧雕刻艺术史上的一流作品。罗马帝国的雕塑艺术在捷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布拉格市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大桥是中世纪捷克的著名建筑之一，该桥上有30多尊雕塑。14世纪，捷克产生了绘画和雕塑的一代宗师彼得·帕尔列尔（1300—1399年）。他亲自指导了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的兴建并完成了教堂的造型装饰。此外，圣瓦茨拉夫教堂的巨型塑像、查理大桥上的高塔和部分雕塑以及许多王公贵族的墓碑雕塑和碑文都是他的杰作。13世纪，波兰的雕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格涅兹诺大教堂的青铜大门上刻有巨型的浮雕，它仿效罗马雕塑的传统，再现了圣沃伊切赫生与死斗争的生动场面，画面立体感强，形象逼真，令人望而生畏。在弗罗茨瓦夫等西部大教堂里，人物和动物的石刻雕像随处可见。14世纪瓦韦尔宫波兰国王的墓碑十分引人注意。国王的石棺由大理石砌成，上面刻有圣母及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雕像。国王瓦迪斯瓦夫·沃凯泰克和伟大的卡齐米日的雕像、国王瓦迪斯瓦夫·雅盖洛墓碑的浮雕艺术都是波兰基督教文化的珍品。

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音乐是一种历史演变的产物，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最早的基督教教徒大多数是从犹太教转变过来的，加入基督教以后，他们仍然保留着犹太教时期的许多习俗、礼仪。古代习俗之一是唱大卫王编的赞美诗。起初，基督教也沿袭这一传统，教徒们都会吟唱赞美诗。不久，唱诗的人分成两部分，互相对唱。再到后来，教会的赞美诗唱法改为教士领唱，从教徒中选出会唱歌的人组成唱诗班，在圣坛边对唱。公元6—7世纪，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40—604年）为各教堂制定了统一的音乐，史称“格列高利圣咏”。这是一种单调平淡的唱法，共由4000首诗组成，曲调靠字母a b c d e f g标出，每到一个标志，唱歌的人要换一口气。格列高利圣咏是一种无伴奏音乐，这一传统为东正教会所吸收，至今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音乐仍不掺杂任何乐器。10世纪以后，意大利乐师圭多（990—1050年）发明了四条平行线记音符法，它是后来的五线谱的雏形。在西方教派那里，自8世纪开始，法兰克人就认为乐器是实现圣咏和谐的重要手段，于是风琴成为教堂内轰动一时的主要乐器，伴奏也就成为西方天主教派教堂音乐有别于东正教会音乐的重要特征。由于教堂音乐是基督教祈祷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斯拉夫人在基督教化以后，自然将基督教世界的教堂音乐吸收进来。教堂音乐是斯拉夫人教会小学中的必修课程，是培养有文化的神职人员和贵族知识人士所必备的条件。东斯拉夫人的教堂音乐和曲调源自拜占廷，随着希腊教堂歌词被译成俄文，拜占廷教堂音乐的旋律也引入罗斯。长期以来，罗斯流行的主要是格列高利圣咏唱法。12世纪中叶以后，线谱音符才来到罗斯，该记谱法在罗斯教堂的使用已经是15—16世纪的事了。拜占廷教堂音乐的无伴奏特色使罗斯的乐器发展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不大。中世纪，罗斯仍使用着东斯拉夫人多神教时期常见的乐器，如打击乐器铃铛鼓、重金属乐器、笛子、手提琴、喇叭、古丝理、欧卡利那等管弦乐器。然而，在西斯拉夫和部分南斯拉夫地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四线谱的流行促进了复调音乐在西欧的发展，复调音乐与格列高利圣咏的单音调音乐不同，它讲求一首歌曲中有多个声部，使音乐听起来错落有致，和谐优美。要达到这一效果，传统的竖琴已无能为力。风琴就是为适应这一条件而产生的，在世俗音乐中，适合多声部的手提琴、吉他、鼓、笛等乐器不断出现。整体看来，中世纪西欧乐器远比东正教地区发达。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斯拉夫各国音乐家创作风格的截然迥异。俄国古典音乐之父米·伊·格林卡（1804—1857年）的创作主要来源于俄罗斯传统的民间音乐，他的作品被西欧乐师称作“俄国的马车夫之歌”；由天主教世界传来的西欧乐器在波兰迅速发展。中世纪后期，四声部的赞美诗歌集成为波兰教堂音乐的精品之作。天主教国家还经常在波兰和捷克等斯拉夫地区举办音乐会，这些活动使西斯拉夫的音乐事业受益匪浅。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的开拓者出现在波兰并不是偶然现象。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德里克·肖邦（1810—1849年）的作品证明：波兰音乐已经跨出国界，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这句话的含义在此得到了真正的体现。相比之下，俄罗斯音乐摆脱中世纪束缚走向世界的时间明显比波兰要晚。

除了上述文化形式，基督教的传入还改变了斯拉夫人的习俗和礼仪。东正教主张教堂中的一切物品都具有神性，圣像、十字架、教堂器皿、圣徒的遗骨都是东正教徒崇拜的对象。天主教不像东正教那样崇拜实物，但圣像和圣十字架以及上帝耶稣所用过的物品在他们看来也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的国教化带来了斯拉夫人服饰的变化，佩戴十字架或带有圣像及基督教祝词的装饰物逐渐成为时尚。除了去教堂作圣事，人们还习惯于在家里完成东正教的祈祷和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因此，斯拉夫人的家里都摆放着圣像、十字架、乳香炉和蜡烛架等。东斯拉夫教徒在三餐前面对圣像画十字的习惯保持至今。自接受基督教以后，罗斯农民的称谓逐渐地由“斯麦尔德”和“赫洛普”变成“基督徒（在俄语中，‘农民’крестьяне一词的原形为хрестиане，意为基督徒）”。基督教的纪念日使斯拉夫人的节日更加繁多。基督教的节日是按教历计算的，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了斯拉夫人历法观念的革新。如前所述，还在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根据农耕的周期已经有了年、季节和昼夜的概念，星期制也从基督教世界中借用过来。当然，一星期中每一天所代表的含义仍按多神教的世界观来定义。接受基督教以后，许多斯拉夫国家的纪年法采用基督教儒略历。该历是古希腊皇帝儒略·恺撒（前101—前44年）制定的。公元前46年，他废除了罗马旧历（阴历）改用阳历纪年。每年平均日数为365.25日，平年为365日，四年一闰，闰年为366日，全年共分12个月。后来，经过奥古斯汀（前63—公元14年）的历法改革，沿用至今的一年中的大小月数量最终确定下来，儒略历至此完全形成。它以基督诞生为元年，以3月1日为一年的开端。东斯拉夫人传统上采用的是创世纪年法，即以公元前5508年为元年，3月1日（农耕的开始）为新年第一天。1495年，俄国按照拜占廷的习俗将新年的第一天改为9月1日。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历中，每天都对应着不同的宗教节日。基督教的十二大节日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派所共同遵守，它们是教会为纪念耶稣和表达对上帝、圣母的崇拜之情而依据《圣经》确定的，其中一部分是对救世主在人间33年生活的纪念，它包括基督的生日（圣诞节）、主受洗和显容节、（主）变容节、主进圣城节、主升天节、圣三位一体节和十字架节，另外一部分与圣母玛丽亚的活动有关，它包括圣母诞生日、圣母进堂日、圣母领报日、献圣婴日和圣母安息日。在12个节日期间，基督教东西方教会都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晚祷和晨祷的时间比平日都长得多，二者通常要达到首尾相连的程度。节前需吃斋，节日持续一段时间，节后还要有连续几天的纪念活动，因此，大节也叫节期。大节之外，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根据自己的教派特色还设立了一些教会内部的中、小型节日，以纪念基督教最有意义的事件或最受尊敬的宗教人物。基督教的节日有些是在每年的固定日子里庆祝的，另一些是根据固定的节日推算的。众所周知，儒略历平均每年为365.25天，比回归年（一个太阳回归年为365.2432天）高出11分14秒，即儒略历一年比一个回归年长出11分14秒。自公元前46年至1582年，儒略历比回归年共晚出13天。这种误差使复活节等基督教推算性节日的确定十分困难。基于此，欧洲进行了历法大改革：1583年2月24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1572—1585年任职）颁布了历法改革条例，规定了天主教世界新的纪年法，即以基督降生为元年，一年共365.2425天，新年从1月1日开始。这一纪年法就是格列高利历，也叫公历或新历。它比儒略历更加接近太阳的回归年，因此计算起来更加准确。公历先在欧洲天主教国家推行，后来普及到世界许多国家。19世纪，使用太阴历的日本也采用公历纪年，20世纪，中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埃及也相继采用公历。天主教和新教世界的教历和世俗纪年法均统一使用公历，因此，这些国家的宗教节日日期完全一致。俄国的情形十分复杂。罗斯基督教化以后，教会采用儒略历纪年，世俗的创世纪年法（从公元前5508年创世纪开始纪年）却一直沿用到彼得改革时期。这样，俄国的教会节日与世俗历法之间差距很大，推算性节日的确定程序十分繁琐。为了将民用日历同教历协调起来，1699年1月19日，俄国沙皇彼得一世进行了国家世俗历法的改革，他规定：从1700年1月1日起，俄国民间和教会统一实行儒略历纪年法，即以基督降生之年为元年，废除创世纪年法，新年的第一天为1月1日。这就是俄国史上常见的旧历，该历法在帝俄时期一直在全国沿用。十月革命后，1918年1月24日，苏维埃俄国颁布了新的历法条例，规定俄国采用新历，即公历纪年法。但俄国东正教会却坚持儒略历纪年法至今不变。历法的不同使基督教节日在俄国的日期与天主教世界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儒略历和公历的差别在不同的世纪各不相同，18、19和20世纪儒略历比公历分别晚出11、12和13天。因此，俄罗斯东正教的节日加上上述天数才是公历同一世纪的节日日期。如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各国的天主教会分别按儒略历和公历的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俄罗斯的圣诞节相当于公历的1月7日（12月25日加上13天），而天主教、新教及一切实行公历的基督教国家则在公历的12月25日纪念圣诞节。这样，同一个节日在俄罗斯和在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纪念日期却不相同。报喜节公历为3月25日，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报喜节却在每年公历的4月7日庆祝。其他推算性的节日，如主进圣城节为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主升天节为复活节后的第40天等，计算起来，其复杂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基督教的引入对于斯拉夫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们成为斯拉夫中世纪最主要的文化来源。当然，斯拉夫人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基督教文化，它是斯拉夫多神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在基督教传入以前，斯拉夫局部地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地方文字，掌握了一定的首饰铸造艺术，有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基督教文化影响了斯拉夫地区与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文字、文学、建筑、绘画、雕刻艺术、学校和图书馆事业等。基督教文化在斯拉夫的土壤上逐渐被消化和吸收，最终形成了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就拿东斯拉夫文化来说吧，在传入罗斯的拜占廷文化领域里到处都能寻出罗斯多神教文化的踪影：罗斯的民间口头创作风格使希腊编年史文学在罗斯变得更有气魄、规模更宏伟、形象更鲜明；多神教艺术中的乐观活泼和生活情趣使拜占廷圣像画中冷酷的苦行僧人物表情更趋恬静和自然；多神教时期，罗斯的建筑群以错落有致的层次感而著称，拜占廷教堂的独头式到罗斯变为多头式其中不无多神教建筑影响的成分。罗斯教堂的圆顶数量取自圣经故事，它们多为3、5、13头，3头代表圣三位一体；5头代表耶稣和四个福音书诵者；13头为上帝和12个门徒。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头数最多的达33个，代表耶稣在人间生活的33个岁月。罗斯教堂葱头型外顶表面还常饰有多棱型的雕刻，教堂顶的色调也不拘泥于拜占廷单调的金色或银色，而是五彩缤纷，绚丽多彩。另外，在基督教两派争夺斯拉夫地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基督教大家庭的交往实际上并没有中断，斯拉夫各国之间存在着难以因信仰差异而割断的联系。因此，斯拉夫各国所受的文化影响并不只是来自基督教某一教派。它以斯拉夫各国所接受的教派为主，有时也不排除对另一教派文化的吸收。如罗斯的教堂建筑主要是拜占廷文化影响的结果，但其西北部在12世纪还建有许多罗马式的教堂；捷克、波兰和克罗地亚等天主教国家的壁画和圣像画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克罗地亚扎达尔圣克尔舍万教堂的壁画具有罗马—拜占廷的混合式风格，而伊斯的利亚半岛上丰富多彩的壁画则带有浓郁的拜占廷风格，这些壁画多数是从达尔马提亚拜占廷教派那里传来的。处于基督教东西方教派分界线上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地区，其民族文化受拜占廷和罗马两方面混合影响的成分最为明显。波斯尼亚人同塞尔维亚人一样，使用基里尔字母，信奉东正教。12世纪，波斯尼亚先后臣服拜占廷和匈牙利。在两种势力的争夺下，波斯尼亚虽然保留了东正教信仰，但是，在教堂风格上却以罗马式建筑为主。巴塔尼亚教堂质朴简单，雕有库林巴昂的塑像。这里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与修道院都很普遍。塞尔维亚也是一个拜占廷文化与天主教文化荟萃的地区。11—12世纪的塞尔维亚绘画深受意大利的影响，斯通圣米哈依洛教堂内的壁画再现了这位君主按拉丁仪式举行加冕礼时的盛况。13世纪，塞尔维亚的建筑把罗马式风格和拜占廷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建筑艺术上独特的“拉什卡流派”。斯图德尼察教堂、日查教堂、米莱舍瓦教堂、索波查尼教堂都是拉什卡流派的代表性建筑。这里既有规模庞大的宗教题材的壁画，也有形象逼真的耶稣、圣徒和天使长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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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斯拉夫字母的创立时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公元9—10世纪，保加利亚黑衣修士赫拉勃尔在专著《论字母》中提到斯拉夫字母的创立时间为创世纪以来的6363年。一些学者根据拜占廷的纪年法（即从创世纪到基督诞生已经过了5508年）推算出基里尔创造斯拉夫文字的时间是公元855年（6363减去5508所得），即基里尔在保加利亚传教的那一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时流行的是另一种纪年法，即亚历山大里阿纪年法。它发源于亚历山大里阿，后传到拜占廷，又传入斯拉夫地区。根据这一纪年法，从创世纪到基督降生是5500年，这样推算下去，斯拉夫字母的创立时间就是863年（6363减去5500所得），这个年代正是基里尔在大摩拉维亚活动的时间。本文采用的是俄罗斯电子光盘1998年版大百科词典《基里尔和麦福迪》里的说法。


 [2]
 （俄）尼古拉·别涅吉克托夫等编著：《俄罗斯历史词典》，下诺夫哥罗德，1997年版，第291页。


第三章 东正教在南斯拉夫地区的发展

经过基督教的传播与普及，到中世纪后期，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信仰格局已初步形成。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与斯拉夫各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斯拉夫人的民族国家形成后不久，便开始了反抗周边强国侵略的斗争。西斯拉夫人民在10世纪曾举行过3次反抗日耳曼殖民者的起义，最终由于势单力薄而失败。随着日耳曼移民的增多，易北河西斯拉夫人逐渐被同化。但是，波兰和捷克两个民族却以自己的英勇保住了民族国家的存在；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曾于1240年为来自东方的蒙古鞑靼人所灭，受蒙古人统治长达两个半世纪；南斯拉夫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国在14世纪先后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臣属，黑暗的异族统治持续了5个多世纪。11—12世纪，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被匈牙利人征服。16—17世纪，随着匈牙利服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也被转到奥地利主人的控制之下，捷克也在17世纪初沦为哈布斯堡的附庸。异族的桎梏并没有使斯拉夫各民族从人类的历史上消失，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出于维护民族尊严和恢复国家主权的动机，斯拉夫各民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同殖民统治者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塑造可歌可泣的斯拉夫国家历史的同时，也促使斯拉夫各民族为扩大宗教信仰的自主权而不懈努力。西斯拉夫地区为反抗日耳曼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曾向欧洲发出了宗教改革的第一个信号；俄国东正教会经过5个世纪的实力积累才最终摆脱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宗教隶属关系，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一个中心。国家发展史和宗教发展史共同造就了当今斯拉夫各国在民族组成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多样性。

人们习惯于将一个国家中影响最大的宗教称为该国家的主要信仰，如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三国为天主教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为东正教国家等。在西斯拉夫地区，波兰和捷克的天主教基本上是与西欧各国的天主教沿着统一的轨迹发展的。14世纪，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罗马教廷、要求改革教会的异端运动在天主教世界兴起。位于西斯拉夫地区的捷克成为欧洲天主教改革的先驱。捷克人扬·胡斯（1371—1415年）在欧洲率先采取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动。虽然胡斯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但是，他的改革对于西欧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6世纪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胡斯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西欧，自14世纪起，一股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潮向天主教世界的神权提出了挑战。世俗文化勃兴。在宗教领域，受人文主义思想感染的进步神职人士虽然不否认神的存在和启示的作用，但对天主教的传统教规和理论深感厌倦，他们致力于天主教改革事业，宗教改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宗教界的表现形式。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斯拉夫地区的传播，天主教会对文化的垄断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新教组织对教育事业的热衷使西斯拉夫地区的国民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路德宗、加尔文宗以及阿里安宗等纷纷在波兰创办中学，加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捷克兄弟会也十分重视国民初等教育，在捷克的许多城市都办起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市民学校也相继出现。部分青年还崇尚赴德国、瑞士和法国求学。出国留学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在业务上学有所成，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波兰，诞生了敢于直接向天主教会提出挑战的伟大的科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他的“日心说”否定了统治西方世界近一千年的托勒密“地心说”，动摇了宗教世界观的基础，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创了近代天文学发展的新纪元。

文艺复兴时期，西斯拉夫地区在艺术方面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建筑风格上。同中世纪相比，建筑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合理性的几何关系，建筑物外形整齐、统一，所有的轴线都对称分布。大贵族也模仿这种样式修筑豪华宅邸。16世纪，受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影响，波兰首批城市世俗建筑建造得端庄而富丽堂皇，显示了波兰国家的强盛、王朝的显赫和贵族的气派。捷克布拉格城堡附近的夏宫和斯洛伐克的城堡及市政建筑也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品。另外，雕塑和绘画也改变了对教堂建筑的附属地位，发展成为专门的艺术。

17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在西欧复辟，西斯拉夫人民族文化也随之跌入低谷。贵族们追求豪华的时尚带来了巴罗克和洛克克艺术风格的勃兴。然而，天主教会的愚民政策却使波兰的国民素质大为下降。18世纪，新一轮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欧洲掀起。这场更大规模和更彻底的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不同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它不是以一种宗教来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反对一切宗教迷信。启蒙运动崇拜科学、重视理性，提倡自由、反对禁锢。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都对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分别主张建立开明专制和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国家政体，强调法律治国的重要意义。启蒙运动时期，世俗文化代替宗教文化成为西斯拉夫地区民族文化的主流。波兰创办起讲授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地理学的各级世俗学校，沙龙和舞会成为新型的社交场所。在艺术诸领域，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再度流行。西欧的雕塑、绘画和音乐风格在西斯拉夫地区扎根。捷克的音乐团体和音乐学院尤为出色。世俗文化成为西斯拉夫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的宗教狂热明显降温。西斯拉夫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作为欧洲反法联盟的一支重要精神力量，罗马教廷恢复了地位和权力。罗马天主教又进入了一个反动时期，教皇将大革命时期撤销的宗教裁判所和耶稣会恢复，并编写了“禁书”目录，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焚烧。罗马教廷还派人明查暗访，搜到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就处死。这一历史时期的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仍属于受罗马教廷领导下的天主教国家。这里的天主教会除了受到启蒙运动的冲击外，还遇到了基督教其他教派的扩张。波兰因被俄、奥、普分割而沦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分别在占领区推行俄罗斯和日尔曼化政策，使东正教和新教的影响不断扩大。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亡国生活。加尔文宗和路德宗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样，到20世纪初，西斯拉夫地区已经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兼有基督教各派信仰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都是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各国的天主教作为国民的主要信仰保持下来。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并没对波兰的信仰格局造成冲击，1993年，波兰天主教徒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然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情况则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今，这里新教徒的人数已超过天主教徒人数，占两国人口总数的70％左右。

在斯拉夫地区，西部斯拉夫的天主教和新教无论从教徒人数上，还是影响范围上都无法与南部和东部斯拉夫的东正教相媲美。换言之，斯拉夫地区规模最大的宗教是东正教。本书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斯拉夫人的第一大宗教——东正教文明上。

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

作为希腊的近邻，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保加利亚长期处于东派基督教的影响之下，保加利亚教会为摆脱拜占廷的控制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如前所述，9世纪下半叶，保加利亚曾利用基督教东西教派的矛盾迫使拜占廷牧首让步，保加利亚成为拜占廷牧首区的一个独立都主教区。西梅安在位时期（893—927年），保加利亚都主教的高级主教始称牧首。皇帝佩特尔统治时期（927—967年），保加利亚的牧首封号得到了拜占廷君主和教会的承认，其牧首区设在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普雷斯拉夫。1018年，东保加利亚为东罗马帝国所吞并，保教会中心转移到西部地区的城市奥赫里德。东罗马帝国占领西保加利亚以后，保加利亚教会仍保留下来，但高级主教则由拜占廷皇帝任命希腊人充当。1019年，保加利亚教会已经拥有32个主教区。10—11世纪，保加利亚民间出现了反对官方教会的宗教运动——博戈米尔运动，它由一位名叫博戈米尔的保加利亚神甫发起，对基督教神学教义和宗教礼仪进行否定和批判。博戈米尔运动吸引了全国许多不堪忍受封建剥削和宗教压迫的贫苦百姓。虽然它最终以“异端”的形式而被官方镇压下去，但是，博戈米尔运动表明：保加利亚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运动的最早的策源地，捷克的胡斯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的路德宗教改革以及俄国的教派运动都比保加利亚的博戈米尔运动晚几个世纪。

1187年，保加利亚从拜占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建立。同时，保加利亚教会也获得了独立。教会中心位于新首都图尔诺沃，保加利亚各地主教区均服从于图尔诺沃牧首区的管理。1396年，保加利亚王国又被另一个强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这一漫长的异族统治时期持续了近5个世纪。土耳其当局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是被征服基督教民族的代表，因此，随着保加利亚王国的沦陷，图尔诺沃牧首区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奥赫里德高级主教区维持到14世纪中叶才并入塞尔维亚牧首区。随着土耳其统治在塞尔维亚的加强，1767年，独立的奥赫里德高级主教区被取缔。在土耳其统治期间，保境内的高级主教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派来的清一色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东正教深受拜占廷宗教宗主国和土耳其殖民帝国的双重压迫。希腊主教在保加利亚教堂主持宗教仪式时，只使用希腊语，他们认为保加利亚民族语言没有资格进行宗教圣事。土耳其帝国对保加利亚民族信仰的践踏更是肆无忌惮：他们在保加利亚推行宗教同化政策，强迫保加利亚国民改信伊斯兰教，违者格杀勿论。保加利亚的许多东正教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图尔诺沃牧首区繁盛时期曾包括15个主教区，奥赫里德独立高级主教区包括13个主教区。到18世纪，图尔诺沃教会仅剩下7个主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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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保加利亚民族在异族侵略者的铁蹄下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当时，保加利亚东正教公开活动的场所——教堂已经完全为异族统治者所控制。修道院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隐修者活动的场所，它不沾染世俗的风气。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土耳其人的注意。然而，正是这些不为世人注意的角落成为沦陷时期保加利亚民族文化的摇篮。保加利亚修道院多坐落于深山老林之中，在城镇和乡村里设有修道院及其分支机构。修士们经常到分支机构中进行募捐活动和接纳教徒去圣地朝拜，在同教徒的接触中，修士们产生了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想法。他们利用修士可以到世界东正教圣地自由朝拜的权利，到附近斯拉夫兄弟民族的东正教区去学习神学、雕刻和绘画艺术，回国后纷纷在修道院及其分支机构创办私塾，向国民传播文化知识。15世纪，保加利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中心是里拉修道院。这里的修士学者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蒂克（1412—15世纪末）以其杰出的作品（《里拉记事》）奠定了他在保加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6世纪，保加利亚著名学者佩约神甫和马特伊神甫都在索非亚著书立说。他们分别以自己的作品《格奥尔基行传》和《尼科拉行传》创造了以现实写真为特征的索非亚学派。这一历史时期的编年历和文学创作都贯彻着爱国主义的一条红线，反映了保加利亚国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18世纪后半叶，土耳其封建体制瓦解，帝国走向衰落，保加利亚民族复兴运动开始。修士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于1762年完成了历史巨著《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作品强调保加利亚的民族特征，通篇充满了浓厚的民族自豪感，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世纪20—30年代，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此起彼伏，为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在保加利亚推行的希腊化政策，保加利亚曾多次发生罢黜希腊高级主教的斗争。1845年，在致土耳其苏丹的请愿书中，保加利亚人提出了恢复牧首区的要求，主张宗教仪式用民族语进行，结果遭到土耳其当局的无情镇压。面对着统治者的重压，保加利亚人的斗志不但没有松懈，反而更加坚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保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规模不断壮大，组织性越来越强。1849年，土耳其政府被迫让步，允许保加利亚教会由本民族高级主教领导。1870年，保加利亚自治教会在土耳其苏丹那里得到了合法存在权。但是，君士坦丁堡牧首却一直拒绝承认保加利亚教会，宣布它为“异端”。直到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保加利亚独立，教会才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承认。1953年，保加利亚教会完全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中独立出来，实行牧首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遭到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苏联红军在解放保加利亚的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冷战时期，保加利亚一直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在东欧各国中，保加利亚同苏联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保苏教会来往密切。1961年，保加利亚教会加入世界基督教促进会。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1990年6月，保加利亚在多党制基础上选举人民委员会，保加利亚社会党取胜（它是保共新的称谓）。12月，成立了联合政府。目前保加利亚实行总统制，立法机构为一院制人民委员会。全国人口847万（1993年），主体民族为保加利亚人。多数教徒为东正教徒，其次为逊尼派穆斯林教徒。全国行政上分9个州，教会的中心设在首都索非亚，教会由13个主教区组成，其中有11个高级主教区设在保境内，境外有两个主教区，东正教神职人员有1500人，教徒6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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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的东正教

中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占领了保加利亚，而且还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各南斯拉夫民族。1389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联军在抵御土耳其人的科索沃原野战役中失败。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沦为土耳其的附属国。1459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全部塞尔维亚，4年后，又控制了波斯尼亚。这时，波斯尼亚东南部地区的公爵斯特芬·武克契奇（1435—1466年）宣布他的领地科萨奇脱离波斯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地区，被称为黑塞哥维那（意为公爵领地），斯特芬·武克契奇作了土耳其苏丹的藩属。土耳其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实行奥斯曼行政管理体制，强迫这里的波斯尼亚人改变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文化特征。在波黑地区，伊斯兰教信仰得到尊重，土耳其人鼓励波斯尼亚人皈依伊斯兰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封建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纷纷接受伊斯兰教。在波黑封建王公和土耳其人的诱导下，波黑地区的波斯尼亚人从城市到农村迅速伊斯兰化。16世纪，伊斯兰教在波黑城市中普及，到18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波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波黑成为南斯拉夫地区伊斯兰化最彻底的地方。波黑伊斯兰教文化区的形成反映了土耳其统治的历史积淀。不过，这里改信伊斯兰教的波黑人并不使用土耳其语言，而是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什托卡夫方言，因此，这里的文化是斯拉夫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混合性产物。

土耳其人的军事封建统治使波黑人的文明进程倒退了好几个世纪。1878年，波黑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但不久又被奥匈帝国占领。1895年，波黑国民中东正教徒占43％，天主教徒占21％，穆斯林占32％。
 
[3]

 其中，天主教徒亲奥地利和克罗地亚，东正教徒亲俄国和塞尔维亚。特殊的历史条件，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和重要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波黑历来是各派军事和政治力量交锋的战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90年代的波黑战争都证明了波黑是巴尔干地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一战结束后，1918年，南斯拉夫各主体民族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波黑也成为该王国的成员。从1929年起，国名定为南斯拉夫。二战中，波黑成为南共领导的游击队与纳粹德国军队及其帮凶克罗地亚“乌斯塔沙”部队、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武装切特尼克部队血腥厮杀的战场。1945年，波黑加入新型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6个成员国（即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有5个共和国是在主体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惟独波黑境内不存在一个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民族。波黑的三个主要民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人比例悬殊不大，其中克塞两族还分别以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为保护伞，因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时期的波黑事实上也不太平，克塞两兄弟民族的矛盾并没有因为统一国家的形成而消失。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1992年，波黑举行国家独立的全民公决。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受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指使，反对波黑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波黑西部的克罗地亚人在克罗地亚独立潮的影响下宣布成立波黑克罗地亚联合体。波黑国家的克塞冲突加剧，终于酿成二战以来欧洲最残酷的波黑战争（1992—1995年）。目前，波黑人口共440万，其中穆斯林占49％，塞尔维亚人占31％，克罗地亚人占17％。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教徒的比例为：逊尼派穆斯林40％，东正教徒31％，天主教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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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波黑国家无论从民族构成上还是从宗教成分上看都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目前波黑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城市人口仅占国民总数的36％，属于南斯拉夫地区最落后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仍是该独立国家长期难以协调的棘手问题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处于南斯拉夫地区中部的波黑地带的形成加剧了南斯拉夫东西两部分文化的差异。以波黑为界，西部地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直保持了天主教文化的特征，东部地区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则信守拜占廷东正教文化至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在历史上都饱尝过异族统治的辛酸。不过，与长期受土耳其军事封建帝国统治的其他南斯拉夫民族所不同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历史上基本处于西方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下。19世纪，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复兴运动中，民族语言的定位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以什托卡夫方言为基础的克罗地亚民族语形成。克罗地亚语与塞尔维亚语都属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前者使用拉丁字母，后者为基里尔字母。不仅如此，两种语言各吸收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这就使得克、塞两民族的语言在词汇、句子结构和修辞色彩上产生了颇为显著的差别。斯洛文尼亚没有采用什托卡夫方言，而是以卡伊卡夫方言为基础。这样，斯洛文尼亚语就成为一种同克、塞两族不同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独立的克罗地亚民族和斯洛文尼亚民族都加入到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中。二战结束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成员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基督教世界发起了教会联合运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天主教组织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之间开始进行交往和对话。但是，宗教信仰的不同仍是南联邦各共和国之间民族隔阂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90年代初，在南斯拉夫联邦中，克罗地亚最早发表了独立宣言（1991年6月）。随后南斯拉夫联邦中经济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斯洛文尼亚也宣布脱离南联邦。目前，天主教仍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第一大宗教。然而，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地区，拥有教徒人数最多的并不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天主教，而是遍布于塞尔维亚、黑山和马斯顿的东正教。

塞尔维亚教会是南斯拉夫地区最大的东正教组织。它成立于12世纪，当时属于拜占廷牧首区的一个主教区。由于塞尔维亚位于东西教会的交界地带，东西教会多次为争取塞尔维亚而斗争。12世纪，塞尔维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东部地区，这里是东正教主教区的所在地，斯特芬·奈马尼亚大公（1166—1196年）成为专制君主以后，东正教会在塞尔维亚的统治地位便稳定下来。斯特芬·奈马尼亚大公去世后，罗马教皇又暂时得到了对塞尔维亚教会的控制权。不久，斯特芬的继承人再次结束了教会受西方教皇统治的局面，建立了塞尔维亚独立高级主教区，斯特芬·奈马尼亚的儿子萨瓦任塞尔维亚第一届大主教，史称圣萨瓦大主教。1217年，斯特芬·奈马尼亚的另一个儿子斯特芬·奈马尼奇加冕为国王，定都拉什卡，塞尔维亚第二王国成立。在著名的国王斯特芬·杜尚统治时期（1331—1345年），塞尔维亚王国进入鼎盛时期。1346年，独立的塞尔维亚牧首区建立。1366年，塞尔维亚王国中的泽塔宣布独立，建立了泽塔公国。泽塔公国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在同土耳其和威尼斯等东西方殖民扩张者的斗争中，英勇善战的塞尔维亚族泽塔人取得了胜利，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各民族沦陷时期惟一自主的国家。15世纪，泽塔依据特殊的地形定国名为“黑山”。长期封闭的生活使这里的塞尔维亚人与塞尔维亚王国的主体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化和国民性格上都产生了本质的差异，一个独立的民族——黑山族形成。值得一提的是，黑山人仍保持了在塞尔维亚王国时期确立的东正教信仰，这使它同塞尔维亚一直保持着亲近的关系。黑山教会隶属于塞尔维亚牧首区，行政级别上为都主教区。都主教由黑山部落会议选举产生。

在土耳其异族统治时期，苏丹曾试图通过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来管理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东正教徒。因此，塞尔维亚牧首区被取消，塞东正教会成为从属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都主教区。然而，塞尔维亚教会不甘忍受宗主国的宗教奴役，作为维系东正教国民的统一体的精神中心，它立场鲜明地支持南斯拉夫人争取自由和摆脱异族桎梏的正义斗争。在塞尔维亚上自国君下至国民的共同努力下，1557年，苏丹同意恢复塞尔维亚牧首区。佩奇牧首区管理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马其顿北部地区、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和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境内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共包括40多个都主教区和主教区，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在牧首、都主教和主教的选举中都享有自治权。16世纪，塞尔维亚教会建立印刷所出版宗教文献，组织教会人士撰写编年史，还培养出一批圣像画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马其顿是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一个历史区，它是古代马其顿人的后裔。作为拜占廷唇齿相依的邻邦，马其顿于中世纪中叶接管了东派基督教，受奥赫里德都主教区的管辖。14世纪以前，它曾经是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土耳其统治时期，奥赫里德都主教区的主教级以上的神职人员均由希腊人充当，马其顿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受到严重摧残。

为了尽早地恢复国家主权，塞尔维亚牧首区不断向邻国求援。1606年，塞尔维亚牧首区牧首约翰就此事同奥地利政府秘密磋商；17世纪60年代，牧首马克西姆为塞尔维亚末代国君的一位后裔敷圣油并授予他塞尔维亚未来君主的称号；1688年，牧首阿克塞尼请求俄国政府拿起武器反抗土耳其人；1691年，该牧首率3.7万塞尔维亚人逃亡奥地利；1738年，另一位叫阿克塞尼的塞尔维亚牧首也到奥地利避难。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于1766年取消了佩奇牧首区。次年，奥赫里德都主教区也被撤销，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接管了南斯拉夫地区东正教会的领导权。所有主教以上的神职人员均由希腊人来担任，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东正教领导层全部被撤职。

18世纪，塞尔维亚民族复兴运动兴起。为了突出塞尔维亚民族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区别，1776年，塞尔维亚采用欧洲纪年法，新年的第一天从1月1日开始，摒弃了传统的东正教纪年法（即元月从9月1日开始）。1843年，塞尔维亚新的正字法开始在全国推行，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不断得到国民的重视。受其影响，介于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之间的马其顿民族书面文字也于19世纪下半叶形成。1832年，塞尔维亚教会的自主权部分地得到了恢复：教会的最高领导权集中在贝尔格莱德大主教手中，他被赋予全塞尔维亚都主教的称号；都主教由塞尔维亚王公和人民从塞尔维亚神职人员中选举产生，选出的都主教需君士坦丁堡牧首认可，但牧首不得提出异议。都主教就职后需向塞尔维亚主教公会负责，主教由王公和都主教决定。塞尔维亚政府每年有义务向教会提供财政拨款。1878年，俄土战争中土耳其的失败宣告了其殖民统治的终结，塞尔维亚获得了解放，塞尔维亚牧首区恢复。1879年，塞尔维亚教会摆脱了王权对其内部管理的干预，成为完全独立的教会。

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马其顿为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所瓜分。塞尔维亚、黑山和属于塞尔维亚的瓦尔达尔马其顿一直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18—1929年）、南斯拉夫王国（1929—1941年）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45—1991年）的成员。1992年，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意识形态将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联系起来，双方成立了新的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斯拉夫），其中塞尔维亚共和国还包括两个自治区：伏伊伏丁那匈牙利自治区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穆斯林自治区。当今南斯拉夫的人口共有1050万，其中塞尔维亚人占63％，阿尔巴尼亚人占16.6％，黑山人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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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少数匈牙利人、波斯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官方语言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全国教徒中绝大多数为东正教徒，其余的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南联盟解体后，马其顿于1991年末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国名为马其顿共和国（简称马其顿）。目前它拥有2100万人口，主要是马其顿人，官方使用马其顿语，全国绝大多数信徒为东正教徒。

当今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属于世界东正教15个独立教会之一，也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东正教会。它包括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的21个主教区，其中最大的主教区为贝尔格莱德主教区。另外，还管辖南斯拉夫地区以外的7个主教区。拥有教徒900万人左右。塞尔维亚教会的牧首区设在贝尔格莱德。作为基督教和平会议的成员，塞尔维亚教会在波黑战争（1992—1995年）和科索沃战争（1999年春）多次谴责暴力行径，呼吁和平解决争端。




 [1]
 百科词典《基督教》第3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450页。


 [2]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3]
 刘祖熙主编：《斯拉夫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


 [4]
 1998年俄罗斯大百科（VCD）《基里尔和麦福迪》中“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词条。


 [5]
 1998年俄罗斯大百科（VCD）《基里尔和麦福迪》，“南斯拉夫”词条。


第四章 东正教在东斯拉夫地区的历史变迁

一、俄国东正教会的独立

基督教东正教派与天主教派在管理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它不是像天主教那样，各地教会组织均服从统一的教会中心——罗马教廷的领导，而是实行多中心管理制。目前东正教世界共有15个独立的教会，它们按形成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君士坦丁堡教会、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安提阿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俄罗斯教会、格鲁吉亚教会、塞尔维亚教会、罗马尼亚教会、保加利亚教会、塞普路斯教会、阿尔巴尼亚教会、捷克斯洛伐克教会、波兰教会和美洲教会。其中，在后四个教会所在的国家中，东正教徒在人口总数中并不占多数。另外，东正教还有4个自治教会（西奈、芬兰、克里特和日本自治教会），它们从属于独立教会，但在管理上享有自治权。在东正教独立教会中，有9个教会受牧首领导，其他的由都主教和高级主教领导。君士坦丁堡牧首被尊称为普世牧首，在平等的各牧首中他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但是，同其他牧首相比，他不享受任何特权。早在5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国教——东派基督教就形式了4个独立的教会，即上述教会中的前4位。教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国家政权的代表——皇帝手中，皇帝有权任免教区牧首和大主教、主持宗教会议、签订宗教协议和解释正教教义等。各独立教区的最高领导称牧首，他们有权处理所辖教区的日常事务。后来，随着拜占廷帝国的衰落，这四个教区逐渐变成各自独立的牧首区。9世纪，保加利亚独立教会形成。罗斯教会最初曾在组织形式上从属于奥赫里德保加利亚主教区。由于罗斯的都主教全部是由拜占廷皇帝和教会共同任命的希腊人，为了管理上的方便，995—997年，罗斯教会变成直属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的60个都主教区之一，都主教区的管理机构设在古罗斯的首都基辅。991年，罗斯都主教区下设主教区。随后，教会的基层组织司祭级教区和乡村教区也在罗斯城乡产生。罗斯教会在内部管理上基本沿用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方式，自上而下实行都主教区—主教区—司祭级教区—乡村教区四级管辖制。

尽管基辅都主教区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但是，在罗斯国内，它却是各级教区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罗斯国家和全民族的宗教代表机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中叶。因此，史学家们依据宗教核心的地理位置将1448年以前的罗斯东正教称为基辅都主教区时期。拜占廷东正教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紧密交织。东正教的传入客观上将拜占廷政教合一（цезарепапизм）的体制带给了罗斯。罗斯教会受都主教和王公的共同管辖，两种权力中王权高于教权。教会任命主教时，都主教需经王公同意方可确定最后人选。从教会建立之日起，它就向子民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声称“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奉上帝之命来扬善罚恶的”
 
[1]

 。按照基督教教义，“君权神授”既强调王公的权力来自上帝，任何人不可强行篡夺，同时也要求王公对子民负责，违背上帝的旨意滥用职权就会受到惩罚。然而，罗斯教会是在王公的倡议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活动主要依靠王公的什一税和馈赠来维持，经济依附关系决定了罗斯教会的政治职能只是保护王权，而不是对王权实行监督，它事实上成为王公统治国家的精神武器。为了使政教关系沿着更加协调的轨道发展，首先必须从组织上摆脱拜占廷牧首区的宗教控制。1051年，基辅罗斯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978—1054年）在未征求君士坦丁堡牧首意见的情况下，推举基辅洞穴修道院院长、罗斯神甫伊拉利昂作都主教，伊拉利昂遂成为俄国教会史上的第一任本国人都主教。虽然迫于拜占廷的外交压力，罗斯教会不久便取消了对伊拉利昂的任命，基辅都主教职位又重新为希腊人所垄断，并且，在整个基辅都主教区时期，罗斯教会独立的意愿一直没有实现。但是，这一事件无疑是罗斯要求教会独立的一次历史性尝试。

11世纪下半叶，罗斯的王公们因争夺领地而内讧不已。12世纪初，统一的罗斯国家分裂成许多封建公国，罗斯进入了封建割据时期。封邑王公们都把东正教当作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习惯于召集都主教和主教商议国事。在王公会议上，教会代表总是处于显耀位置。在王公内讧的过程中，罗斯教会作为王公各方的调停人，为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封建割据时期，教会这一东正教信仰的载体成为维系罗斯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不仅如此，教会组织和机构在罗斯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村社的农人习惯于聚集在教堂旁决定日常事务，达成集贸交易。教区小学也大都设在教堂和修道院附近；在城市里，教会神职人员和王公均住在大型教堂附近，教堂成为市民召开大会（卫砌）、制定城市决策的固定地点。

13世纪初，罗斯内乱与外患交加。1237年，蒙古鞑靼人入侵罗斯。四分五裂的国内形势使罗斯无法形成强大的抵御异族侵略的力量。1240年，蒙古人攻克罗斯首都基辅并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罗斯在金帐汗国的桎梏下度过了近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蒙古入侵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蒙古人践踏了罗斯的许多城市，战火造成大量神职人员伤亡，教堂被毁，东正教文物受到严重摧残。基辅著名的什一大教堂就成了蒙古人暴力的牺牲品，有些地区石建筑几乎已全部绝迹。不过，蒙古人对罗斯民族信仰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蒙古人信奉多神教，在他们的教规中明确规定敬畏各种神。因此，崇拜上帝的罗斯东正教徒并没有受到迫害。虽然罗斯的王公向蒙古汗称臣，需接受蒙古人的册封。但是，蒙古人并没有强迫东正教神职人员改变信仰，东正教会仍保留了自由发展的权利。教会的特权依然如故，它不需要向汗国交纳贡赋，只是主教以上的职位任命需得到汗的册封书，主教必须承诺为汗及其家族祈祷。蒙古人统治时期，东正教会通过布道和祈祷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人员积极同王公谋事，为罗斯人祈祷。教会的活动加强了罗斯各阶层的民族凝聚力，对于罗斯国家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几乎与蒙古人入侵的同时，波罗的海沿岸天主教世界的日耳曼人和瑞典人也开始了对罗斯西北部的蚕食。1240年，日耳曼条顿骑士团侵入诺夫哥罗德公国。罗斯人在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1220—1263年）的领导下，在涅瓦河畔打退了天主教骑士的进攻，保住了公国领土的完整。战役的胜利使亚历山大获得了“涅瓦王”的称号。1242年，涅瓦王在楚德湖畔击败瑞士干涉军，又一次取得了保卫国家的辉煌胜利。为了鼓舞全罗斯人的斗志，东正教会将涅瓦王亚历山大列为圣人。按照东正教教规，神甫在主持完教堂祈祷仪式之后往往要宣读圣人的名字。亚历山大的业绩通过东正教会向全罗斯教徒传播，为国家尊严和东正教信仰而战的信念逐渐在罗斯深入人心。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1380年，东北罗斯人在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1350—1389年）的率领下，在顿河河畔的库里科夫原野上首次战胜蒙古人的军队，季米特里从此被称为“顿河王”。不久，东正教会也将顿河王编入圣人之列。“顿河王”的事迹再次激发了罗斯人的爱国热情，增强了罗斯人摆脱蒙古统治的信心。1480年，罗斯终于结束了受异族奴役的时期，国家的主权最终得到恢复。

蒙古人统治时期，基辅受到金帐汗国的严格控制。基辅王公对蒙古汗的政治依附关系使东正教会感到压抑。1299年，基辅都主教希腊人马克西姆（1287—1305年）不甘心忍受鞑靼人的强权而离开基辅，来到距蒙古权力中心较远的东北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都主教区向东北罗斯的转移为新的政治中心的形成创造了先决条件。14世纪中叶，西部和西南罗斯人为摆脱蒙古人的桎梏并入了天主教国家立陶宛和波兰。自此，这里的东正教徒开始处于天主教的影响之下。15世纪，天主教势力向东正教世界扩张。1438年，罗马教皇尤金四世在佛罗伦萨主持召开基督教会议，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与天主教合并的决议。基辅都主教伊西多尔在决议上签字，但东北罗斯的东正教代表却坚决拒绝承认伊西多尔的决定，罗斯基辅教区与莫斯科教区的矛盾加剧。1448年，基辅都主教区由从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全罗斯都主教会变成西部罗斯的东正教主管部门，行政上为普世牧首所管辖。至此，罗斯东正教史上的基辅都主教时期宣告结束。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东北罗斯的宗教中心——莫斯科悄然兴起。12世纪中叶，王公“信神的”安德烈将罗斯东正教的代表性圣物——圣母像从基辅带到弗拉基米尔，试图建立新的东正教中心。13世纪末，东北罗斯的宗教统治地位初见端倪。1305年，罗斯都主教马克西姆去世。应加里奇公国王公的请求，君士坦丁堡牧首批准加里奇出身的罗斯人彼得（1308—1326年）任全罗斯都主教。彼得以灵活的外交手段得到了汗的册封，领导全罗斯东正教会，坐镇弗拉基米尔。随着莫斯科势力的增强，特维尔的政治地位下降。1325年，彼得本人连同东正教都主教机构都转移到莫斯科。不久，莫斯科的宗教活动中心圣母升天大教堂建立起来。彼得积极配合莫斯科王公钱袋伊万（1308—1326年）在金帐汗统治阶层中斡旋，为莫斯科摆脱汗的统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去世以后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列为东正教圣人，这在俄罗斯都主教史上尚属首例。

14—15世纪，东北罗斯的教会组织不断巩固和壮大。伴随着莫斯科经济实力的增强，修道院普遍建立。与基辅都主教区时期的修道院不同，东北罗斯的修道院多为规模宏大的农耕和经营中心。14世纪，东北罗斯共有这类修道院42个，15世纪，增加到57个。莫斯科近郊的圣三一修道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各类作坊，是罗斯经济实力最强的修道院。修道院吸引各地的能工巧匠前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逐渐成为罗斯民间艺术的重要发祥地。罗斯的编年史文化和圣像画艺术传统继续在修道院发扬光大。除了生产、经营和文化艺术活动，城市和郊区还出现了履行军事防卫功能的修道院。西蒙诺夫修道院、扎恰基耶夫修道院、格卢夫申修道院等均建于该时期，它们共同构成莫斯科城的安全保护带。罗斯教会人员活跃在边区，向当地罗斯人和少数民族传播宗教，将东正教文化普及到罗斯的各个角落。东正教信仰将罗斯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宗教聚合性的作用下，罗斯人之间的民族、部落和语言差异全部退居次要位置，东正教成为罗斯统一的内在精神因素。

由于王公和东正教会的共同努力，罗斯文化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基本保持了古希腊和拜占廷的文化特色。14—15世纪，教会内部产生了一系列讲述教会活动家和王公业绩及生活的使徒行传，如《涅瓦王亚历山大圣传》、《都主教彼得布道演说》、《谢尔吉·拉多涅什基演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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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些歌颂爱国主义精神的非宗教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相继问世。智者萨福尼写的《顿河左岸的故事》就是一部记述顿河王季米特里和库里科夫战役的作品。东北罗斯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基里尔—白湖修道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修道院都是重要的编年史撰写中心。1377年，苏兹达里僧人拉夫林季完成了著名的《拉夫林季编年史》，这部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罗斯社会生活的全貌，至今仍是学者们从事文学和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建筑和造型艺术仍与东正教文化紧密相联，石建筑基本满足了教会的需求，教堂内的壁画作品全部由罗斯本国的圣像画家完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罗斯圣像画派形成。

当然，中世纪后期东北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5世纪初，莫斯科都主教区面临着双重艰巨任务：既要摆脱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控制而获得教会的独立，又要同基辅都主教区争夺对全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领导权。在天主教会企图吞并东正教会的佛罗伦萨基督教教会合并会议上，拜占廷为挽救亡国的命运向天主教世界求援，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意罗马教皇关于教会合并的建议，希腊出身的基辅都主教伊西多尔随声附和。东北罗斯王公和教会看到时机已成熟，便以东正教忠实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同生命垂危的拜占廷牧首区和势力日趋减弱的基辅都主教区抗衡。在莫斯科强大的攻势下，伊西多尔逃往立陶宛，莫斯科教会成为全罗斯的最高领导机构。1453年，拜占廷帝国为奥斯曼土耳其所灭，罗斯教会事实上成为独立的都主教区。不久，罗斯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赢得了国家的独立。15世纪末，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俄罗斯形成。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年）同拜占廷公主索非亚结婚，并将拜占廷国家的象征物双头鹰引入俄罗斯，作为国徽。他自称为全罗斯的君主。瓦西里三世（1479—1533年）时期，普斯科夫僧人费洛菲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即：前两个罗马由于统治者对信仰的不忠而灭亡，莫斯科是东正教的主要堡垒，对信仰的忠贞将使它永远保持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位置。它反映了俄国统治阶级和东正教会试图变莫斯科为世界东正教中心的宏图大志。

伊凡三世时期，罗斯各大城市都建立了都主教区。东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是当时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同西欧的交往十分频繁，它不满于莫斯科的控制，希望独立出去，成为自由的公国。15世纪，欧洲的异端思想最先从这里登陆。这股思潮否认东正教会坚持的圣三位一体的理论，否认基督的神性。东正教会把它们视为天敌，将具有异端思想的人装入囚笼，抛入莫斯科河中溺死。不久，罗斯教会内部又对教会是否可以拥有财产的问题展开了争论。以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为首的教会人士坚持教会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派别叫做约瑟夫派或奥西夫派；以修道院院长尼尔·索尔斯基和东正教哲学家马克西姆·格列克为首的反对派主张禁欲主义，要求教会放弃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他们形成教会中的禁欲派。16世纪上半叶，禁欲派在俄罗斯东正教会议上受到批评，约瑟夫派在教会内部占上风，东正教的财产和土地所有权得到教会和官方的保护。

16世纪下半叶是俄国等级君主制政体确立的时期。俄国首任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年）把东正教会当作专制制度的忠实精神支柱，政教关系进一步加强。1547年，伊凡四世按照拜占廷的方式举行加冕仪式，东正教会为他行敷圣油礼，象征着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1542—1563年，俄国最有影响的都主教马卡利任职。他深得沙皇的信任，是沙皇内政的重要谋士。1551年，在马卡利的倡议下，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召开东正教宗教会议，制定了有关宗教制度、宗教生活、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决议共100条，这次会议史称“百章会议”。会议加强了东正教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对宗教礼仪、教规和机构都作了明确规定。从此，东正教的官方宗教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伊凡四世对东正教怀有极大的兴趣，经常同教会人士讨论宗教和政治问题。在沙皇的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在16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期。1532年，在卡洛缅村庄竣工的耶稣升天教堂是东正教石建筑的一大杰作。矗立于莫斯科克里姆红场上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代表了16世纪俄罗斯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16世纪中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教堂的一名执事着手创办国家印刷厂，俄罗斯图书出版业开始起步。1564年，印刷厂出版的第一本书《使徒》问世。由政府和教会共同操持的图书出版业很快成为传播知识和从事启蒙教育的重要手段，它宣告了对教会书籍随意修改的时代结束，宗教书刊从此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图书印刷业的发展带来了祈祷书籍的大量问世，有力地促进了东正教的传播。16世纪末，东正教祈祷书已经遍及被俄国征服的所有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俄国的编年史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取代地方编年史的全俄编年史汇编出台，伊凡四世时期的“插图汇编”就是一部全俄编年史集。宗教作家也开始从全俄国的角度进行创作。在莫斯科都主教马卡利的领导下，俄国出版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多卷本宗教神学百科《大日读月书》。著名思想家和宗教活动家马克西姆·格列克的作品对读者的社会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589年，俄国东正教会确定了牧首制。卡洛缅主教兼罗斯托夫高级主教约夫（？—1607年）当选为莫斯科和全罗斯第一任牧首（1589—1605年任职）。牧首区的建立表明：俄国教会完全获得了独立，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同东正教世界其他地区的牧首地位平等。从此，莫斯科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中心。

二、牧首制时期的教会与国家

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东正教会积极参与世俗国家事务，号召俄国人民为拯救和捍卫信仰而同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在僭称王当政、俄罗斯国家陷于瓦解的危急时刻，东正教会成为俄国爱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主要组织者。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修士阿福拉米向全国发布提议书，召唤人民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全俄第三届牧首格尔莫根（1601—1612年任职）因拒绝为波兰统治者效忠而在幽禁中绝食自尽。许多修道院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资，有的修道院还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坚强堡垒。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民族的聚合作用再一次表现出来。

在俄国教会摆脱拜占廷控制的漫长过程中，世俗政权对教会全力支持，政教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牧首制的确立使俄国教会与世俗政权结合更加紧密，这时俄国的政教关系完全变成俄国的内部事务。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当选为俄国沙皇。从此，俄国史上开始了为期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1619—1633年，米哈伊尔的父亲费拉烈特任全俄东正教第四届牧首。由于牧首与沙皇之间的亲子关系，牧首与皇权积极配合，俄国政教关系协调一致，专制的思想深入人心。牧首还获得了“大君主”的称号，一切高层法规都是以两个人的名义签署，重要报告均须两个人共同审核，外交使节由两个人共同接见，且牧首的意见受到沙皇的特殊器重，牧首的权力发展到高峰时期。俄国教会史学家将当时的情形概括为“两种政权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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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教权和政权的默契与和谐在俄国并没有维持多久。1652年，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尼康（1605—1681年）作东正教牧首。上任之初，他曾经历过一段得宠时期。他同沙皇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深得沙皇的信任。他同样获得了“大君主和牧首”的称号。遇上沙皇外出的场合，尼康甚至有权以国君的名义签发命令，管理国家事务。沙皇阿列克塞在位时期（1645—1676年），教会与国家在经济利益方面发生冲突。教会占用赋役土地却不交税，教会夺走国有农民导致国家服役人员减少。针对这种情况，沙皇颁布法令规定限制教会扩大土地。但是，尼康竟对此置若罔闻。他衣着豪华，不惜耗巨资为自己修建了四所修道院，牧首区的神职编制比费拉烈特时期还臃肿。他不断重申“两种政权并存”的学说，强调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地位，甚至把神权和皇权分别比作“太阳和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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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在俄国建立教权高于皇权的格局。修道院经济的膨胀，牧首对皇权的觊觎引起世袭贵族的严重不满。为了保证专制政权的神圣不可侵犯，1666年，沙皇在贵族的支持下，罢黜尼康的牧首职务，将其流放，教权在同皇权的竞争中彻底失败。这是俄国教会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教权力的正面冲突与对抗，以后教会逐步为沙皇牢牢控制。

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尼康的教权扩张并没有在俄国引起一场教会改革运动。尼康对俄国东正教所作的贡献是他于1653年进行的宗教礼仪改革。长期以来，由于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无知和疏漏，造成对经书和东正教礼仪的理解同拜占廷有出入，甚至在俄国不同的教区，教会人员及世俗教徒对经书和教规教义的解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为了确定东正教教规礼仪的统一范式，尼康主张以拜占廷经书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修订经书并将伪经书全部焚毁。尼康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为：（1）取消以往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做法改用三个指头划十字。（2）在教堂里逆时针行走取代以前的顺时针方式。（3）诵读经书时，每次祷告后读三遍“阿利路亚”而不是两遍。（4）上帝耶稣的名字由Исус改为Иисус。（5）作祈祷时放五块圣饼来代替以前的七块。改革得到了沙皇的首肯。虽然尼康改革本身所涉及的不过是东正教教规和宗教礼仪问题，但是它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教派分裂。不承认尼康改革，坚持传统宗教礼仪的东正教徒形成旧礼仪派，它是俄国各民间教派的鼻祖。尼康改革后的东正教被称作官方东正教。几乎同时，一些以非东正教性质的所谓“异端”教派，如阉割派和鞭身派等民间教派也纷纷出现。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历代沙皇都坚持官方东正教一教制，迫害分裂派教派和其他教派。其实，对民间教派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客观的。17世纪，有许多受封建主剥削的农民、市民、哥萨克人，甚至部分贵族都参加了分裂教派的行列。他们有的为保护古老的信仰宁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有的（特别是教派）还成为反封建压迫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活动对于保持俄国文化传统和扩大民众的生存权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旧礼仪派的著名代表、大司祭阿瓦库姆的自传体作品《阿瓦库姆行传》是当今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必读的文学名著，该作品所描绘的历史画面是研究俄国旧礼仪派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除了东正教派（官方教派和旧礼仪派）和“异端”教派，17世纪，俄国还存在着天主教派和合并教派。14世纪末15世纪初，生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西部和西南罗斯人形成了两个民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乌克兰（У краина）在俄文中是“边区（окраина）”的意思，是指它相对于俄罗斯中心地区——莫斯科来说属于边远地区；白俄罗斯（Беларусь）意为“免税的罗斯（облегченная Русь）”，即由于行政上属于波兰和立陶宛，这部分罗斯地区不向鞑靼人交纳贡赋。佛罗伦萨教会合并会议使部分信仰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皈依了天主教。159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会再次遭到天主教会的冲击，梵蒂冈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正教地区。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在布列斯特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合并，即：东正教会组织上服从罗马教皇的管辖，接受天主教教义，但保留原东正教礼仪。布列斯特教会合并的后果是成立了合并教会，部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成为合并派（希腊—天主教派）教徒，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皈依了天主教，但大多数人仍保持着传统信仰——东正教。1648年，乌克兰盖特曼鲍格丹·赫麦尔尼茨基领导乌克兰人举行反抗波兰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的起义。俄国打出解放同一祖先民族兄弟的口号对波兰发动战争。1667年，俄国取得了胜利。根据1686年俄波“永久和约”，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和基辅被并入俄国。

17世纪，俄国东正教会拥有全国绝大多数东正教徒。为满足广大市民的宗教需要，东正教教堂建筑迅速发展。80年代，全国共有官方东正教教堂1.5万座，修道院650个。教堂建筑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数教堂是为市民喜爱的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圣像画和壁画艺术继续发展，宗教绘画艺术中圣经题材同日常生活画面有机结合。在雅罗斯拉夫的先知伊里亚教堂内壁上出现了收割的场面；著名圣像画家西蒙·乌沙科夫（1626—1686年）在自己的圣像画中尽力表现现实人的面部特征，他通过光线的亮暗来显示造型的立体感，俄国绘画完成了从中世纪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俄国的人物肖像画艺术产生。17世纪下半叶，仅供孩子们读书、写字和算术之用的教会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和教会都感觉到了国民教育的必要性。1687年，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学校——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校在莫斯科成立。这里开设了古代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神学、算术、地理、天文学、古斯拉夫语法等课程，还成立了图书馆和印刷厂。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所学校为俄国培养了一大批教会人才。

1689年，彼得一世（1672—1725年）登上俄国王位。1695年，彼得一世率领俄军从土耳其手中夺得了亚速夫港。不久，东正教组织也发展到这座南疆要塞。彼得一世在国内推行了以加强军事力量为核心的诸多领域的改革，旨在将俄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为彻底消除教会牧首对王权的奢望，他竭力在政治上限制、削弱教会的权力，使之处于王权的严密控制之下。1700年，俄国东正教第十任牧首阿德里安（1627—1700年）去世，沙皇没再指定新的牧首，而是宣布他“本人就是牧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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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应当服从沙皇的旨意。这就意味着在俄国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东正教牧首制从此结束，一种新的教会管理体制即将出台。

三、俄罗斯帝国的政教关系

为实现先辈们夺得出海口的夙愿，彼得对瑞典人发动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1721年，俄国人取胜，波罗的海成为俄国的第一个出海口。北方战争的胜利使俄国国际威望大大提高，俄国开始以一个海上强国的面目出现在欧洲大陆上。彼得一世因而成为俄国史上的第一任皇帝，俄罗斯始称帝国，国家政体也相应地从等级君主制转变为绝对君主制。为了加强专制君主对教会的垄断权，1721年，他取消东正教会的牧首制管理体制，设立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来管理东正教内部事务。次年，又颁布法令确定了总监职位，以领导东正教总管理局事务。彼得的宗教法强调：“君主的权力具有专制性，它是由上帝本人赋予的。基督教君主是东正教信仰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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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提出了皇权高于教权的学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最高领导——总监是世俗的国务活动家，而不是东正教的高级主教。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成员均为高级主教，总局直接或通过主教区高级黑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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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管理教会事务，它有权开设新教区，推荐主教候选人，指定、任免修道院长，增建教堂和修道院，派遣黑神品充军，听取主教的汇报，保护信仰的纯洁性，履行宗教审判事务，消除宗教分裂和异端等。东正教总管理局的成员受总监直接领导。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建立是俄国东正教会被纳入世俗国家管理体制的开端。

彼得一世的全方位欧化改革对于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接轨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同时却对传统的东正教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因此，他受到俄罗斯传统文化坚持者的谴责和抨击。随着彼得改革的推行，巴罗克建筑在俄国新都彼得堡及各大城市流行，东正教建筑在俄国一揽天下的局面宣告结束。18世纪以前，俄国的教育权利为教会所垄断，虽然教会学校能够为国民的启蒙教育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主要任务仍是培养神职人员和学术僧侣。为适应商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18世纪上半叶，世俗学校体系在俄国建立起来，教会学校则变为神职阶层的专门学校。当时，全俄共有教区神职中学115所，修道院附属中学36所，神学院3所（基辅神学院、莫斯科神学院和彼得堡神学院）。世俗教育的兴起带来了俄国出版业的变革，民用字母应运而生。1707—1708年，俄国出现了第一套民用铅字。从此，古老的、不便阅读的教会斯拉夫字母被简单和清晰的民用字母所取代，教会斯拉夫字母只用于印刷宗教祈祷书籍。复杂的字母数字符号为阿拉伯数字所代替，只有教会书籍中仍使用以往的数字表示法。后来，民用俄语逐渐演变成为俄罗斯文学书面用语，教会斯拉夫语被排挤出历史舞台。

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确立以后，俄国东正教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调整。在绝对君主制的发展过程中，沙皇有意扩大东正教总监的权力，进而剥夺教会人士对东正教事务的最高管理权。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的朋友阿·尼·戈里津（1773—1844年）任总监期间，总监权限明显膨胀。他成立总监办公厅，取代总管理局办公厅，要求总局高级主教向总监办公厅汇报教会管理事务，教会管理的权力发生了转移。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议事会的法规、报告等只能经总监转交大臣。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年在位），总监权力继续加强。沙皇授权总监在大臣委员会和国务会议上汇报教会管理情况，事实上已经将总监纳入大臣委员会的行列。当时的总监尼·普罗塔索夫利用特权推举自己中意的高级主教进入总管理局，东正教事务的高级法规基本上都是在总监办公厅制定的，总监受皇帝的直接领导，教会内部反映上来的意见须经他的过目，然后，他将符合自己心愿的部分呈报给皇帝。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基本上成为政府机构中的一个部，这一情况一直维持到帝俄终结。在行政管理上，俄帝国境内建立了与省界吻合的主教区，19世纪40年代初，普洛塔索夫制定司法章程来管理主教区。一个主教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州，司祭级教区保留下来，每个司祭级教区又包括10—30个基层小教区。教会管理中世俗人员的增多和总监权力的膨胀引起了东正教内部僧侣人员的不满，但是，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使黑神品人士无力对抗世俗力量的排挤。因此，教会管理的世俗化过程并没有遇到来自教会内部的强大阻力。

伴随着教会管理的国家化、世俗化过程，教会经济也相应地为国家所控制。彼得一世时期，由于战争开支巨大，教会财产和税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宣布对教会财产实行登记并在《官阶表》中将各地主教的薪水来源确定下来，规定主教区将部分土地收入用于发放薪水，其余财产用于保障慈善机构、学校及医院的正常活动。教会的地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固定地产，用于保障教会管理机构的薪水，固定地产外的财产收入上缴国库。对教会经济利益的触动引起了教会内部的恐慌。女皇叶丽萨维塔（1741—1761年在位）责成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对教会地产的收入、详细支出以及教会地产中的男性劳动力情况进行统计，还要求上报教会资金和粮食储备状况、单项收入，其中包括教会地产上的农民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实物贡赋情况。彼得三世（1761—1762年在位）着手没收教会的财产。他恢复了彼得一世时期的经济院，把教会的经济管理权转给世俗官员。教会土地上的农民必须交纳一卢布的人头税才有资格耕种教会的土地。教会管理部门可以将土地、磨坊、渔场出租，但租金和农民的人头税都要交给经济院，从中为教会人员发放薪水。修道院和主教区的森林、草场使用权依旧保留。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继续没收教会的财产，将教会所有可耕地、一切有人居住的地产和赋役农民都收归国有，交由经济院管理。国家还为教会黑神品管理人员发放工资，黑神品成为国家的一个官僚阶层。

沙皇对教会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有意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以防止因教会经济过分膨胀而出现国中之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当专制制度需要时，国家又不惜一切地对教会进行扶持。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认为女皇叶卡捷琳娜的教会政策对国家不利，于是转而扶持教会。他颁布法令将黑神品官邸和修道院的份地分别增至60俄亩和100俄亩。国家对二者的财政拨款也明显增多。亚历山大一世的教会政策更加宽松，允许各教区和修道院拥有无人占用的土地。教会收入迅速增加，它甚至掌握了城市的部分房地产。国家还在税收方面给教会以优惠，免除它为军队宿营提供住处的义务。尼古拉一世时期，国家允许修道院拥有土地和森林的数量各增加到150俄亩。从1836年到1861年，俄国大约有170个修道院从国家获得15000亩森林和10000亩可耕地。教会又重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19世纪中叶，俄国东正教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1862年，全国共有教堂37428座，无祭坛小教堂12392座，神甫37409人，执事12153人，下级服务人员64105人，修道院614个，僧尼21800人。教会控制着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据官方统计：1858年东正教教徒占全国人口的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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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正教主教以上的高级职位只能由黑神品担任。白神品为教会的底层，主持教区活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职业和养家饣胡口的手段。按照教规，黑白神品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上帝的忠实奴仆，以帮助世人与上帝交流为天职。然而，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世俗法律基础上，由阶级利益来决定。18世纪以前，主教区管理以下级向上级交税为基础形成，地方基层教区与主教区上层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依附关系。彼得一世改革触动的只是教会上层管理问题，没有涉及教区与主教间的关系。在没收教会财产的过程中，基层教区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教会上下级间的剥削关系并没解除。教区白神品需将土地收入的绝大部分上缴给主教区管理部门来养活黑神品阶层。19世纪初，政府曾讨论过白神品的薪水问题并着手具体落实，但真正推行薪水制的只是个别西部省份教区。况且，国家拨款的数额并不可观。因此，为了保证正常生活，同时又能完成上缴任务，教区神职人员将目光集中在圣礼费上，举行宗教仪式全部收费。收费名目繁多，有时神甫还在宗教节日期间巡回各地，索取钱财。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他们在普通教徒心目中的形象，造成教会的社会威信下降。19世纪中叶，教会白神品仍属于俄国社会的一个封闭阶层：教会白神品人员的子女不能进入其他领域择业，他们只能继承父业，在教堂里作教士或其他服务性工作。同时，由于待遇低下，白神品职位对其他阶层的人员也没有吸引力。因此，白神品职业在俄国长期以来都具有世袭性。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随着农奴制度的解体，相应的配套变革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里进行。在这种背景下，教会人士对世俗官员掌握教会最高管理权的局面日渐不满，教会内部黑白神品之间的矛盾也因农民的解放而尖锐起来。为了使东正教会在俄国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较为自由地发展，19世纪60—70年代，俄国进行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东正教会改革。这次改革虽然是由世俗统治阶级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的，但是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心声。最先暴露教会阴暗面的是教会内部受压迫最深的白神品阶层。他们的改革呼声得到了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支持。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复兴应当从宗教信仰复兴开始。俄罗斯文化的本源是东正教信仰，因此，要保持俄罗斯文化的民族特色，必须提高教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限制世俗政权对教会的过多干预，活跃教区生活；西方派知识分子虽然对东正教信仰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俄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们能够从自由和人权的角度出发，呼吁给白神品阶层以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另外，部分“官方人民性”的维护者也主张教会改革，理由是：官方东正教会是俄国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只有使教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专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1861年9月，内政大臣彼·瓦鲁耶夫（1815—1890年）提出了教区改革方案。不久，经沙皇批准，成立了由教会黑神品上层人士和各级官员组成的教会改革事务特别议事会。议事会从各级教区搜集信息，最后制定改革决策。教区改革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挖掘各种潜力，为教区神职人员提供物质保障。（2）扩大神职人员的人身、公民和财产权力。（3）为神职人员的子女就业开辟门路，保障他们能够在国民事务的各个行业中生存。（4）为神职人员参与教区和乡村学校管理创造更多的机会。白神品阶层的改革是这次教会改革中成效最显著的领域。60年代末，白神品阶层的封闭性终于被打破，其子女获得了进入世俗学校学习和进入世俗行业谋职等权利。另外，议事会就改善白神品的物质待遇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如将国家工资与教区收入相结合、合并教区、精简神职人员、建立慈善机构等，经过近10年的努力，白神品的物质条件稍有改善。

“大改革”时期的教会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使白神品阶层走出了封闭的圈子，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虽然改革带有表面性和不彻底性，改革并没有使教会受国家控制的局面得到丝毫的改变，但它客观上为教会与社会的对话和融合打开了一扇窗口。从此，社会各界开始关注教会的发展，教会人员参与教会和社会管理事务的意识增强。教会改革还带动了初等国民教育的发展。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普通百姓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尼古拉一世曾经颁布诏书，禁止农奴的孩子进入中学和大学，世俗学校只为贵族的子弟开放。因此，俄国的农民尚处于文盲状态，能够将子女送往乡村教区小学学习的农民只占少数。废除农奴制以后，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为适应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要求，俄国的国民教育问题亟待解决。50年代末，乡村神甫创立起为成年人扫盲的星期日学校。他们组织不识字的农民星期日或节假日去教堂学习祈祷词和有关宗教礼仪的简易读物。60年代初，全国星期日学校发展到300多所。“大改革”时期，白神品纷纷到国民教育部、自治局及民间私立的世俗学校任教，为初等国民教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神职子女为世俗高校增添了新鲜血液，1880年，俄国各大学中神职中学的生源人数达到34.5％。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进入了世俗大学的历史—哲学系和法律系，神职中学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史学和哲学基础。进入世俗大学后，新的知识使他们很快成为头脑敏锐、思想活跃的青年，为俄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属于这类英才。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专制政体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帝国，沙皇政府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来维持官方教会组织，企图以官方东正教思想来奴化人民。19世纪末，拜占廷风格的东正教教堂建筑又一次在俄国复兴。1881年，彼得堡著名的帝血大教堂落成；1883年，莫斯科东正教圣地——救世主大教堂竣工。国家在扶持教会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教会组织的控制。在保皇派成员康·波别多诺斯采夫任总监时期（1880—1905年任职），教会在60—70年代改革中所取得的权利几乎被剥夺殆尽。然而，事实表明，在专制君主政体即将灭亡的时刻，继续以高压政策来强行维持政教关系的一致性已经行不通了。19—20世纪之交，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队伍不断壮大，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势力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逐渐由自发的反抗转向由先进政党领导的有意识的政治斗争。在政治反对派的强大攻势下，俄国的绝对专制政体摇摇欲坠。20世纪初，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势趋于成熟。在同社会的接触和对话中，受社会革命力量的影响，城市神甫阶层中产生了教会革新派。他们向总局神职首席代表彼得堡都主教安东尼（瓦德科夫斯基）反映了要求摆脱世俗政权控制、扩大教会内部管理权的呼声。这时，黑神品中也出现了敢于站起来为自身利益辩护的世俗政权的反对派。安东尼对沙皇“姑息”非官方教派的态度严重不满，由担心东正教会的“失宠”变成对世俗政权的嫉恨，政权和教权之间的矛盾加剧。在革新派的劝说下，安东尼向维特政府提出了教会革新的设想。

1905—1906年的教会革新运动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反映了教会阶层对东正教会内部事务参与意识的增强。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会改革不同，教会革新运动是由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自下而上地发起的，是在教会内部改革派势力增强、专制皇权衰落的情况下进行的。教会革新派的讨论涉及到教会管理的各个层面，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东正教会挣脱世俗政权的控制直到实现政教分离。它强调教会不应仅仅充当国家政治思想的代言人，而应忠实履行本职任务——对人民进行基督教道德教育。因此，教会管理应建立在教规基础上，按照东正教传统的共同参与原则进行自我管理。考虑到俄国专制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艰难处境，在教会革新派的敦促下，维特政府作出让步。承认彼得一世以来的教会处于不正常的受压抑状态，许诺同意召开地方主教公会解决教会问题。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教会神职人员获得了一定的席位。教会革新派的主要活动是讨论和酝酿教会革新方案并促成了地方主教公会预备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政教分离的12点建议，其中包括取消总监职位，恢复牧首制等。虽然这次教会革新运动尚未使教会政策发生实际的变化，但从地方主教公会预备会议的召开及其所讨论的内容上看，教会革新派的改革设想比19世纪60年代世俗官僚进行的教会改革更加彻底，它直接切中了政教关系的要害。从此，拉开了以政教分离为目标的教会革新运动的序幕。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精神阵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立刻向革命运动发起了反攻。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维特政府为代表黑帮地主利益的斯托雷平反动政府所取代，专制制度又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教会中保皇派成员占据多数，由总监萨布列尔提倡的波别多诺斯采夫式的教会独裁统治复活。得到教会保皇派支持的沙皇政府对待教会改革派的态度强硬起来，教会黑神品上层三次（1906年、1912年和1916年）关于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的请求都被沙皇以各种借口拒绝。但是，教会改革的呼声在俄国社会并没有消失。一批知识分子，如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和谢·布尔加科夫（1871—1944年）等出于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开始以宗教神学为依托来探索俄国的未来。这些世俗神学家成为俄国20世纪初寻神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其中一些人，如巴·弗洛连斯基（1882—1948年）和谢·布尔加科夫还分别于1912年和1917年加入东正教会并接受了神职，他们以自己的宗教思想在俄国掀起了精神复兴运动。20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的复兴至今仍是俄国文化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国家政权落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新政府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专制时期的较为协调的政教关系，因此，宣布教会脱离沙皇的非教规式领导，给教会更多的管理自主权。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也一贯坚持政教分离的立场。这样，二月革命后的环境对于教会实现自我管理十分有利。1917年4月，彼得堡神甫和知识分子组织重新活跃，形成了“神职和世俗人员民主联盟”，联盟主张教会的民主化，提出了激进改革思想。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共同参加的主教区会议，总局不断收到来自主教区的有关主教选举制的呼吁书。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临时政府着手对东正教会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组。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教会上层的温和保守派、黑帮分子全部由立宪民主党和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取代。不久，总局召开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筹备会议。筹备委员会由神甫、世俗神学家和著名的教会社会活动家的代表组成。会议重新审议1905—1906年预备会议和1912—1914年预备会议的方案，代表们讨论的焦点问题是教会高层管理事宜，预备会议宣告了俄国第二次教会革新运动的开始。1917年7月，临时政府颁布《信仰自由法》，规定公民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但东正教会在各种信仰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国家与教会分离的问题没有触及。同时，规定将教会学校转交国民教育部管理。1917年8月5日，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作为东正教最高管理机构被取消，同时成立信仰部。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时期宣告结束。

1917年8月5日（东正教重大节日圣母升天节），东正教会第一次全俄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的代表组成符合共同参与的原则，在564名代表中，既有总局成员、高级主教，又有以选举方式产生的黑神品、军队神职人员、教区神甫的代表，以及教徒代表，如神学院、科学院和大学教授的代表、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的代表。其中世俗和神职服务人员占多数。会议以两次预备会议草案为基础，讨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管理、司法及日常活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10月初，会议就教会高层管理问题讨论了四点建议：“（1）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权利——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属于地方主教公会，会议定期召开，由主教、神甫和教徒共同参加。（2）恢复牧首职位和牧首制教会管理。（3）牧首在与他平等的主教中居第一位。（4）牧首连同教会和其他管理机构对地方主教公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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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恢复牧首制的问题上，代表们争执激烈。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加速了会议的进程，地方主教公会草率结束争论，以投票方式决定牧首制问题。10月30日，在法定人数中有四分之一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以141票赞成、112票反对和12票弃权的结果恢复了牧首制。会议还按照古老的方式选举牧首，即先推举3名候选人，然后由一位德高望重的9旬隐修士抽签，选举莫斯科高级主教吉洪（别拉温，1865—1925年）作第一任全俄牧首。从此，中断了两百多年的东正教牧首制恢复，东正教会自“大改革”时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教会人士管理教会的形式最终实现。

四、东正教的传教活动

俄国的传教活动旨在感化非官方东正教信徒，壮大官方教会的队伍。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斯拉夫民族主要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东欧平原上。伏尔加河流域、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土著居民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萨满教和多神教（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东正教除外），局部地区还存在着信仰的混合，如在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地区，伊斯兰教同萨满教掺杂在一起，西伯利亚的佛教也更多地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东正教会在非斯拉夫人聚居的少数民族区的传教活动自古与俄国殖民扩张同步而行。为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国家与教会紧密配合，在少数民族心目中造成这样的错觉，即：俄罗斯人和东正教徒是同一个概念。由于语言障碍、民族和宗教心理不同以及生活条件的差异，俄国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许多少数民族为游牧部落，他们本能地不愿意同定居的俄国殖民者打交道。俄国的大陆殖民扩张史从14世纪就开始了。俄国人先占领了伏尔加河流域，然后到达乌拉尔地区，最后又跃过乌拉尔进入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沙皇伊凡四世征服喀山以后，随即在1555年建立了喀山主教区。沙皇还派遣高级主教古利（1555—1563年）常驻该教区，不断加强传教活动。17世纪中叶，俄国新土地开发者和航海家来到太平洋沿岸。如1648年，哥萨克人谢·杰日涅夫发现了亚洲最东端的大陆角——杰日涅夫角；40年代，耶·哈巴罗夫的军队来到阿姆尔河流域。17世纪末，俄国的北部和东部边界已经达到了北冰洋和太平洋沿岸。随着俄国版图的扩大，传教士的活动也跟踪而至，这里西起托波尔斯克东到伊尔库斯克都建立了东正教区。18世纪初，西伯利亚地区依附于东正教修道院的农户有1500个。18世纪，巴什基尔、卡尔梅克和阿斯特拉罕等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都建立了主教区，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俄语传教小学。1824年，俄国传教团开始在北部省份阿尔汉格尔斯克从事传教活动。这里和西北地区的萨莫耶德人到19世纪末加入了东正教。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为了同分裂教派争夺势力范围，官方东正教在非斯拉夫人居住区设立的主教区数量大幅度增加。19世纪上半叶，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允许将教义问答等东正教简易读物译成楚瓦什和鞑靼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很快，喀山成为培养传教人才的摇篮。喀山神学院建于1842年，它是专门为适应传教活动需要而创办的，在神学院里还成立了传教系。为了加强主教区内部各传教团的联合，喀山两次举行主教区传教会议（1885年和1897年），传教刊物不断出现。19世纪，活跃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俄罗斯北部省份的传教士多数是喀山神职中学和神学院培养出来的。

19世纪，俄国的版图向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扩展。1801年，格鲁吉亚被并入俄国。格鲁吉亚教会是世界东正教古老的独立教会之一，它成立于公元4世纪，原属安提阿牧首区管辖。该教会在礼仪、教规和宗教节日等方面与俄罗斯教会略有不同，487年，格鲁吉亚教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归属俄罗斯后，教会也随之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受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管辖，享受督主教区的权利。早在18世纪初，格鲁吉亚教会就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传播东正教。由于它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支持格鲁吉亚教会在这里传教。1745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派遣以格鲁吉亚主教约瑟夫为首的教士团到高加索地区从事传教活动。18世纪中叶，奥塞梯人放弃穆斯林信仰皈依东正教。到18世纪末，这里的土著居民中有9000多人加入了东正教。1828年，俄国征服了受波斯人控制的东亚美尼亚，这就是后来的亚美尼亚共和国；波斯与沙俄在阿塞拜疆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争夺战。1813年，俄国占领了阿塞拜疆，并通过1828年的土库曼条约肯定了对这个地区的占有权；1878年，格鲁吉亚全境并入俄国，俄国征服外高加索的斗争遂告终结。在外高加索三个主体民族中，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会的历史最为悠久。亚美尼亚人是俄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公元初，基督教就传入了亚美尼亚。公元301年，基督教被宣布为亚美尼亚王国的国教。303年，亚美尼亚贵族格列高利在埃里温创建了基督教会。506年，该教会脱离拜占廷教会而独立。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在教义和礼仪上与东正教相近，但它坚持基督一性论，反对基督神人二性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民族语言。亚美尼亚并入俄国后，其教会仍以一个独立的世界基督教会组织而存在，它不受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管辖。19世纪末，中亚地区也全部臣服俄国。虽然俄国通过增派传教士和向阿塞拜疆及中亚各国移民等手段来从信仰上同化穆斯林民族，但这些地区的主体民族仍保持了伊斯兰教信仰。

18世纪末，俄国传教士进入阿拉斯加地区传教。1824年，伊尔库斯克神甫伊万·维尼阿米诺夫—波波夫来到这里，他亲自学习土著语言，并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为当地人创造了文字，还将《圣经》译成地方文字并创办教会小学向当地传教。1840年，波波夫成为阿拉斯加主教区主教，主管堪察加、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等教区。1868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地区出售给美国，但俄国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止。俄罗斯帝国传教协会仍然在西伯利亚、远东和阿拉斯加土著居民中发展东正教徒，阿拉斯加成为俄罗斯境外的一个东正教主教区。

1883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颁布法令，允许少数民族地区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东正教祈祷活动。一时间，各传教团纷纷开始了《圣经》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长期不为人重视的少数民族语言引起俄国学者的研究兴趣。1883年末，东正教传教协会获得了总局赋予的将祈祷书和教义问答译成外语的权利。1894年，经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批准，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成立了常设翻译委员会，研究当地的萨莫耶德语言，从事宗教书籍的翻译工作；圣古里传教团在鞑靼人聚集的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学校和教堂、培训传教士、翻译经书等。1893年，共建立鞑靼民族学校64所，楚瓦什民族学校50所，切列米斯民族学校5所，莫尔多瓦民族学校1所。1892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授权该传教团出版传教文献的译文。圣古里传教团的成员既有普通教士，也有大学教授。他们将东正教祈祷书译成浅显易懂的少数民族口语，传播了东正教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1875年，喀山办起了传教学院。1898年，喀山神职中学的传教班变成专门的土著语言学校，下设鞑靼语、楚瓦什语和蒙古语三个专业。学校还依照1884年神学院章程配合喀山神学院的传教系培养少数民族神职人员。1886年，南俄和顿河地区成立斯塔夫罗波尔主教区，圣徒安德烈传教团将卡尔梅克语列入当地神职中学的课程表中。19世纪末，在莫斯科—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过程中，俄罗斯不断向铁路沿线移民。满足俄罗斯人宗教生活需要的东正教教堂相应地增多，传教团随之向西伯利亚发展。1893年，后贝加尔斯克传教团在当地设立了18个宿营地，其人员规模相当于37个教堂教士的总和，还建立了27所学校，接受东正教洗礼的土著居民达1万人。1873—1889年，在伊尔库斯克传教团的劝导下，当地有3.45万人皈依东正教。为了扩大俄国东正教在世界的影响范围，东正教传教团甚至跨出国界，向东方的日本、朝鲜和中国、北美的阿留申群岛和近东的波斯北部地区发展。俄国的北京传教使团多次到中国进行宗教渗透。1894年，该使团在中国建立教堂4座，学校2所，约有400名中国人加入了东正教。

在官方东正教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人居住区，东正教的传教活动主要针对非东正教派进行。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通常被称作“小俄罗斯”，为了吸引这里的乌克兰人，18世纪前，沙俄在管理上给乌克兰较多的优惠政策，使乌克兰官方享受较多的特权。乌克兰人还被破例允许保留一支数万人的哥萨克军队，实行统领制。18世纪初，因乌克兰人在北方战争期间支持俄军的对手——瑞典军队，乌克兰的自治权利受到了沙皇的限制。沙皇派俄罗斯高级官员对乌克兰统领进行监督，不久，又设立了由俄罗斯军官组成的小俄罗斯委员会，负责掌管乌克兰行政、财政、司法和警务工作。1723年，乌克兰统领制被废除，沙皇任命官员来直接管理乌克兰事务。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伙同普奥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俄国从波兰得到了白俄罗斯、西乌克兰、部分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地。沙俄对乌克兰加强俄罗斯化政策，直到19世纪末，沙皇政府仍禁止用乌克兰文出版报刊，在乌克兰学校中，教学用语统一使用俄语。白俄罗斯在历史上分别作为立陶宛大公国、波兰和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直没有建立过独立的民族国家。19世纪70—80年代，随着民粹派活动的兴起，白俄罗斯的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但是，在大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下，白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历史的原因使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信仰比较复杂，这里除了东正教徒，还有合并派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教新教教徒。出于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政策的不满，这里的非东正教派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拒绝加入东正教会。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成效并不明显。

19世纪下半叶，一些旨在“拯救”俄罗斯内部的旧礼仪派和异端教派的传教组织产生。1864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颁布了传教团条例。1866年，萨拉托夫产生了俄国第一个传教团。1869年，经沙皇批准，莫斯科成立了“东正教传教协会”。自1873年起，每逢东正教节日，该协会成员便到各个教堂散发传单，宣传传教的必要性和传教团的作用。1896年，该协会的人数达到1.4万人，拥有资金150万卢布。1872年，莫斯科神学院教授苏鲍金发起的“莫斯科都主教圣彼得传教团”颇有名气。该团出版了众多的宣传性小册子，还办起了培养传教士的学校和公共图书馆。1883年，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地传教士同旧礼仪派教徒谈心，“规劝”他们放弃原信仰。为制定统一措施，加强传教团间联系，在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倡议下，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召开了三次传教会议（1887年、1891年和1897年），会议把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当作最危险的政治派别处理，主张剥夺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中强硬分子的公民权。由于社会进步人士的反对，该建议没有付诸实施。

总之，通过传教活动官方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帝国的绝对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官方教会成为俄国影响面最广、拥有教徒人数最多的信仰派别。不过，由于各民族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东正教传教活动遇到的阻力不断增大，官方教会并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惟一信仰。中亚各民族、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北高加索地区除了奥塞梯以外的各民族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穆斯林信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天主教和合并派教人口比例并没有减少。俄罗斯帝国依然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

五、俄国民间教派的命运沉浮

在俄罗斯帝国，除了官方东正教信仰，自尼康改革时期起便出现了民间教派——东正教旧礼仪教派和非东正教性质的基督教派。在官方东正教统治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旧礼仪教派和其他教派在俄国一直处于受迫害的地位。1685年，政府颁布法令将旧礼仪教派教徒视为“国家罪犯”。安娜·伊万诺芙娜女皇下令将分裂派教徒关入修道院，禁止反教堂派设立教堂。1734年，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绞死两名“异端”教派成员，其余的被送入修道院。彼得三世将逃往波兰的分裂教派追回并迁移到西伯利亚。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国家对待旧礼仪派的政策暂时放松，允许他们在原有的教堂内活动，但不允许增加新教堂。尼古拉一世时期旧礼仪教派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对他们实行登记制。旧礼仪派教堂被关闭，其中一部分被改造成官方东正教教堂。长期以来，教派作为“异端”不被列入教徒名单，直到1842年，官方文件中才出现了“教派”的字样。尽管如此，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因其牢固的群众基础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封建农奴制的俄国，东正教与国家政权的紧密结合决定了人民群众受政权和教会的双重压迫。17世纪下半叶，教会控制的纳税农户数量在社会各阶层中位居第二，教会无疑是俄国最大的封建主之一，因而，人民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时具有反教会的性质。教会对农民的骚动也恨之入骨，俄国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领袖斯·拉辛和叶·普加乔夫都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农奴制度形成以后，专制制度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迫使农民起来反抗。旧礼仪派受国家和教会压制的处境得到群众的同情，部分农民在旧礼仪派恢复“古风”、恢复“旧信仰”和恢复“旧礼仪”思想的感召下皈依这一宗教。此外，在全俄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俄国产生了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经济体制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阻碍，教会对专制制度的维护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满，他们同情和支持旧礼仪派运动，部分人成为教会的敌对力量。

17世纪下半叶，旧礼仪派分裂为承认教堂礼仪和东正教圣事的教堂派和否认上述宗教仪式及教阶的反教堂派。17世纪末，反教堂派中又产生了北方沿海派。彼得一世以后，北方沿海派又派生出费多谢耶夫教派、菲力普教派、新北方沿海教派和云游派等。教堂派的演化比较迟缓，它在对待宗教礼仪和教阶的态度上与官方教会相同，受官方教会的拉拢和威胁而不断妥协，最后投靠官方教会。18世纪，教堂派允许信徒接近官方教会。1800年，一部分教堂派教徒以皈一教派的身份并入官方教会。旧礼仪派中官方教会的主要反抗者只剩下反教堂派。反教堂派始终坚持同东正教会决裂，在反教堂派基础上产生的各分支教派都是专制皇权的敌人，也是官方教会迫害的重点对象。

旧礼仪派是一种具有混合主义色彩的信仰。“恢复古风”的口号使农民联想起祖先世世代代对个性自由和土地的追求，因此，恢复古风就是要求恢复被世俗政权和教会黑神品上层剥夺的人身自由，这是旧礼仪派反对沙皇和教会的主要动机。另外，还在接受基督教的初期，古罗斯僧人就沿袭了拜占廷僧侣的苦行修炼方式，苦行就是不进食物，节制欲望，整天虔诚地祈祷。简言之，通过克制肉体和欲望博得上帝的宠爱。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普通教徒来说很难做到，不过，潜移默化之中僧侣的作风对普通教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节制欲望产生了节约意识。旧礼仪派继承了俄国古风中的这一传统，形成了冷静、勤劳、团结互助、善于积蓄的作风。旧礼仪派在俄国分布很广，它的影响波及到北方沿海地区、白俄罗斯、俄欧中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商人气质的旧礼仪派很快加入到商业资本家的行列。19世纪，许多反教堂派教徒为城市商人上层。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反教堂派中最大的教堂长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厂主，如掌管旧礼仪派普列奥勃列任斯基墓地的是工厂主叶·库奇科夫，他父亲的纺织厂中设有莫斯科最大的旧礼仪派教堂。20世纪初俄国商人和工厂主中旧礼仪派的比例高达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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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旧礼仪派的传播。1864年，国家允许旧礼仪派进入国家的商人阶层。按照1864年法规，旧礼仪派的公民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1870年允许“对社会危害较轻的”旧礼仪派教徒担任一定的社会职务。1874年，旧礼仪派婚姻获得了合法地位。合法权利的扩大使旧礼仪派由长期隐蔽的状态变得更加公开。面对教派的威胁，政府对旧礼仪派的态度有所缓和。19世纪下半叶，旧礼仪派有两种类型：固守传统的乡村旧礼仪派继续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进入国家学校学习，不读非旧礼仪派教徒写的书，文化水平与官方教会的农民相近；市民商人出身的旧礼仪派教徒逐渐融入俄罗斯习俗和文化氛围中。从60年代开始，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往世俗最好的学校求学，观看戏剧演出，出国考查深造，阅读世俗文学，搜集艺术品和著名画家的作品。旧礼仪派中产生了许多支持文学和艺术事业的赞助人，如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马蒙托夫家族、特列季亚科夫家族和舒金家族等。工人运动兴起后，旧礼仪派中一些有影响的成员加入了资产阶级党派，如谢·米·特列季亚科夫和大银行家维·彼·里亚布申斯基、巴·巴·里亚布申斯基兄弟都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创始人和主要活动家，主张建立两院制代议政权。还有一些旧礼仪派知名人士步入支持革命的行列，如大工厂主莫罗佐夫、里亚布申斯基和库奇科夫家族中都有参加革命或对革命活动提供经济资助的成员。教堂派教徒中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商人加入皈依教派并以联姻等形式与贵族和知识分子融合。

20世纪初，在革命形势和教派活动的强大压力下，沙皇对信仰自由的呼吁作出妥协。为了争取同盟军，政府首先对同一信仰的内部“敌人”——旧礼仪派作出实质性让步。1905年4月，沙皇颁布法令规定：“取消现行使用的‘分裂派教徒’的说法，承认‘旧礼仪派教徒’称谓。”
 
[11]

 旧礼仪派获得了与俄国天主教和新教同等的合法地位。

俄国最早的教派——鞭身派（хлыстовство）是从旧礼仪派的反教堂派中分化而来的。鞭身派来自“抽打（хлыстать）”一词，该派举行仪式时，教徒用编带和树条抽打全身，这些教徒被称为鞭身派教徒。从教义上看，它是俄国宗教信仰从仪式宗教向属灵基督教转变中的过渡教派。17世纪下半叶，农民的屡次骚动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一些人感到没有希望通过现实的、人间的手段摆脱自己的悲惨处境，于是产生了利用宗教激情来发泄内心苦闷的唯灵论想法。人们抛弃旧礼仪派经书，提出“信仰圣灵”的思想。在教徒们看来，他们都是基督的人，称自己的信仰为“基督派（христовщина）”，“鞭身派”是官方对该派的称谓。1733年，有78名鞭身派教徒受到审判，3名领导人被处绞刑，其他人被关入修道院。1752年，又有416名鞭身派教徒受审。

在鞭身派信条中，禁欲是一项重要内容。一些教徒认为，女人的美色能吞噬全部光明，堵塞通往神明的道路，因此，杜绝罪恶的办法是不近女色。这样阉割派从鞭身派中产生。俄国阉割派教徒的入教条件是进行器官手术：男人阉割，女人切除乳房。阉割派的组织叫“船”，领导称“舵手”，他在教徒中拥有无限权力。女性舵手被称作圣母。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农民加入阉割派人数增多。叶卡捷琳娜二世把阉割派当作最危险的教派，为躲避官方的追捕，阉割派教徒于19世纪70年代大批逃往罗马尼亚。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西方新教信仰的影响下，俄国又产生了两大教派——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教徒的主要来源是国有农民和城市市民。这两个教派摒弃了鞭身派和阉割派中野蛮的宗教仪式，在教义上更加注重精神因素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意义，因而被史学家们称为“先进的”或“积极的”宗教形式。反正教礼仪派因教徒自称“保卫圣灵的斗士”而得名。“反正教礼仪派教徒”是官方用语，教徒们则自称“属灵基督徒”。18世纪中叶，反正教礼仪派已经发展成一种近似于基督新教的教派。19世纪，反正教礼仪派势力一直呈扩大趋势。反正教礼仪派主张同东正教会决裂，否认东正教教规、圣事和礼仪，强调人是绝对真理的载体，上帝是爱的力量，是生活的力量，他活在每个真正的基督徒心中。反正教礼仪派在社会思想上宣扬“财产公有”，提倡自由和不屈从强权。19世纪初，反正教礼仪派建立了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性质的宗教组织——公社，内部实行财产公有，由专门人员分配劳动和消费。莫罗勘派是从反正教礼仪派中产生的一种理性教派，它把《圣经》中“不践踏入口的东西”的说教作为反对吃斋时禁食的理由，主张斋期喝牛奶。据“牛奶（молоко）”一词的译音该教派被称为莫罗勘派（意为斋期喝牛奶的教派）。由于放松了对教徒饮食方面的限制，它赢得了更多反正教礼仪派教徒及世俗人的好感，教派人数激增。莫罗勘教派的影响从坦波夫省波及到沃罗涅什、萨拉托夫省、卡尔梅克地区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在萨拉托夫省，富裕农民还按照财产公有的原则建立了一个莫罗勘派宗教公社。莫罗勘派认为，掌握上帝之言才是真正的精神洗礼，而东正教洗礼不过是空洞的形式；一切禁欲行为都是荒谬的。由于莫罗勘派注重《圣经》，强调福音书的启示，被称作福音基督教派。

亚历山大一世对神秘主义思潮的热衷为属灵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活力。1802年，沙皇允许流放到克里木塔夫里达省的反正教派教徒返回故乡——乌克兰东南部的莫洛奇纳亚河，拨给他们肥沃的土地并免除5年的土地税，为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允许其内部自主管理。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得以迅速从南方向内陆和边区扩展，俄国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属灵基督派教徒。然而，十二月党人起义使国家对待教派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尼古拉一世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将一些阉割派教徒从内地省份迁往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叶尼塞斯克和雅库特等地。1841—1845年，政府将拒绝“回归”东正教的反正教礼仪派教徒迁往塔夫里达省，后又赶往外高加索地区。1838—1840年，莫罗勘教派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200多户被迫迁往外高加索。但是，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没有消沉。由受迫害而激起的宗教热忱、社会纪律性和劳动能力使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这些教派不论是在地域范围上，还是在社会成分上都呈扩大趋势。继农村根据地建立后，他们在城市寻觅到越来越多的同盟军。尤其是莫罗勘教派教徒，在进入城市后成为自由阶层代表并拥有了商人和市民的身份。

“大改革”时期，虽然没有为教派的命运带来好的转机，但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环境客观上为教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俄国教派出现了禁而不止的势头。从60年代起，俄国教派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教派，俄苏史学家称之为“宗教殖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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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外国教派——史敦达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它先在乌克兰的赫尔松、基辅等省流行，后发展到内陆省区。70年代，来自比萨拉比亚和外高加索的浸礼派也渗入到南俄地区。这里有相当数量的史敦达教徒进行了教派洗礼，形成了俄国的史敦达洗礼派。1891年，史敦达洗礼派在俄国的影响范围已经波及到30多个省。1905年，该派遍及全国，教徒人数超过2万人。作为新教教派，史敦达派和浸礼派都注重理性，认为劳动是建立公正社会体制的基础，把《圣经》中“若有人不肯劳动，就不可吃饭”，即现代人所说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作为生活的一大准则。认为劳动应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这样土地的收入以及人类创造的各种财富才能变成公有，私有制、国家和强权都是邪恶之源。这些思想虽然是一种宗教乌托邦，但是它却对俄国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于它们代表了俄国农民的宗法制幻想，教义同人民的利益联系紧密，史敦达派和浸礼派在南俄受到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的欢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新教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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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南俄的莫罗勘派和反正教礼仪派所吸收，化作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动力。

19世纪上半叶，南乌克兰的莫罗勘派和反正教礼仪派已经成为该地区商品粮的主要生产者，在他们的经济中细毛羊养殖业、园艺业和其他手工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教派的村社是改革前南方地区农民资产阶级发展的动力之一。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这里有相当一部分莫罗勘教徒和反正教礼仪派教徒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19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成为俄国的富农阶级或农业资本家。新教的影响无疑又为南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帝俄末期，南俄地区成为俄国最重要的农业经济支柱之一。

进入19世纪以来，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古老的鞭身派和阉割派也发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开始注重教义的实用性。由节制欲望转变为节约和积累意识。在思想和心理上与农民接近的鞭身派和阉割派以勤俭持家、开源节流为美德。逐渐地，教徒由依附农民变成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经济地位的变化有助于农民跨入城市阶层。如莫斯科的一些阉割派团体最初就是由从事小商品生意起家的，19世纪初，该团体中的楚马科夫家族已经拥有巨大的房产。19世纪上半叶，莫斯科阉割派伊万·鲍戈达舍夫房宅中吸引了许多有相同信仰的女子从事纺织生意，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活动。40年代，阉割派索洛多夫尼科夫二兄弟阿列克塞和米哈伊尔在莫斯科百万富翁中名列前茅。经济实力迫使沙皇破例授予这两位“教会的敌人”以荣誉称号。70—80年代，大部分鞭身派教徒集中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斯塔夫罗波尔省、顿河州、库班州和特维尔州，成为那里的富有农户。

60年代中叶以后，出于对民粹运动的恐惧，专制政府在东正教会的怂恿下重新采取强行迁移政策，部分阉割派、反正教礼仪派教徒被迁往雅库特。但是，高度的组织性和劳动效率、努力改变现状的思想动机使他们战胜严寒，建立起适应当地条件的经济部门。1870—1900年，他们垄断了当地的粮食市场。70年代，迁往阿穆尔地区的莫罗勘教徒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劳动控制了阿穆尔州农产品的全部贸易，他们把粮食提供给采矿厂和军需部门，建立大型面粉厂、碾米厂，出售牲畜，购买沿阿穆尔河全程运送粮食和牲畜的船只。可见，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地区——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史上，教派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20世纪初，教派内部分化和外来教派影响共同作用使俄国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西方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派和五旬节派等开始向俄国渗透。教派的活跃使政府抵御措施难以推行，教派实力的强大使其社会定位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教派是在否定东正教和国家政权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于教会来说，它比旧礼仪派更难以接受，因此，教派的合法地位在专制制度垮台以前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1905年的《巩固信仰宽容原则》将分裂教派分成旧礼仪派、教派和残暴学说的追随派。教派的合法权益也有了明显的扩大，允许史敦达教派教徒举行群体性祈祷，允许莫罗勘派、反正教礼仪派及其他教派信徒从事民事官职等。但是，教派的合法地位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确定的。

帝俄末期（1910年），俄国主要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如下：东正教（包括皈一派教徒）69.9％，穆斯林教派10.83％，罗马天主教派8.9％，新教派4.85％，犹太教派4.5％，合并教派0.96％，佛教派0.5％，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派0.8％，旧礼仪派（正式注册的）1.4％，其他基督教派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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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正教神学与俄罗斯思想

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现象包括教义体系、教会组织和宗教礼仪等诸多层面。俄国东正教会同沙皇专制政权之间一直保持着“马与骑士”的关系。俄国历代君主都利用东正教所宣传的君权神授的思想来奴役国民。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东正教演变成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学说，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它反映了俄国官方东正教、专制君主和国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专制君主是核心；东正教是君主思想的忠实宣传者，它的使命是维护以沙皇为代表的俄国专制制度；前两者紧密配合最终可以驯化出温顺的国民，这就是官方人民性的含义。可见，官方教会在俄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俄国臣民忠君、忍耐、顺从的性格就是在官方东正教思想的熏陶下产生的。俄国农民战争中“拥护好沙皇”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俄国国民忠君及皇权主义的思想。

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是《圣经》，它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所共同遵守的经典。其中，东正教和天主教对《圣经》中《新约》和《旧约》的内容都深信不移，而新教则主要信仰《新约》。《信经》也是东正教和天主教所共同信守的入教誓言。此外，东正教会还遵守前七次基督教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并把古代教父的著作都纳入教义中。拜占廷东正教会主张对古代的教规教义墨守不变，俄国东正教会继承这一传统，因此，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东正教会从未对教规教义进行过一次更新，加之世俗政权过分地强调教会的政治功能，致使俄国教会神学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俄国具有本国特色的教会神学产生于19世纪，它是亚历山大一世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产物。俄国19世纪的教会神学家均来自教会内部的上层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即：费拉烈特（1783—1867年）和马卡利（布尔加科夫，1816—1882年），他们曾先后担任过莫斯科都主教。两位教会神学家都以古代教父的学说为基础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中费拉烈特的神学更有深度。他强调上帝的形象是三位一体的多种合一，主张人应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回应上帝的神性之爱。他提醒人们：堕落就会中断恩宠之源。费拉烈特以自己的神学学说奠定了俄国教会史中的费拉烈特时代。不过，他的学说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而且，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教会神学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费拉烈特和马卡利曾分别撰写了专著《俄国教会史》，这两部书于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出版。其中，马卡利的《俄国教会史》自19世纪末到1917年间一直为俄国各神学院的指定教材。费拉烈特的《俄国教会史》是当代俄罗斯东正教通史性巨著《俄国东正教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期，这两位教会神学家经院式的研究方法和晦涩的语言不易为文盲占主流的俄国国民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俄国教会神学对人民的影响极其微弱。在农民的意识中，东正教几乎成为划十字的同义语。教会神学的落后使无神论思想在俄国的传播畅通无阻。

当然，在俄国国民中，对东正教神学热衷的并不仅仅是教会神学家，自古就有关注东正教信仰的普通教徒。16世纪，当俄国教会同西方教派进行宗教斗争时，以重臣拉达成员安·库尔布斯基（1528—1583年）为代表的少数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就积极参与过神学辩论活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自由主义改革使神秘主义组织在俄国盛行，该组织掀起的《圣经》热将俄国知识人士的注意力转向神学。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界出现了两大派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派都十分重视对俄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正教信仰的研究，不过，双方对待东正教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西方派认为，俄国应按照欧洲的模式发展才有希望，他们把东正教当作保守势力的象征而加以否定；斯拉夫派则强调，东正教精神是俄国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轨道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斯拉夫派对东正教信仰的肯定，俄国活跃的东正教神学在教会外的世俗信徒中发展起来。一代代的思想家如阿·霍米亚科夫（1804—1860年）、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瓦·罗札诺夫（1856—1919年）、德·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0年）、谢·布尔加科夫（1871—1944年）和尼·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等，通过对东正教信仰的哲学思考，丰富和发展了俄国的神学思想，世俗神学家对俄国东正教神学和精神文化的贡献要比教会神学家显著得多。

俄国世俗神学建立的动因是欧洲神学和哲学。伴随着欧洲浪漫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俄国产生了两代寻神派知识分子。在浪漫主义的第一阶段，受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俄国建立了斯拉夫派学说。在斯拉夫派看来，东正教是探索俄罗斯精神特征的最重要的依据。被称作俄国“世俗神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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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斯拉夫派领袖霍米亚科夫对教会神学有很深的造诣。他试图通过教会神学来把握东正教的实质。在以希腊文写成的论著《教会惟一》中，他对教父神学作出了更加精辟的论述。霍米亚科夫的学说源自1848年东正教牧首致教皇庇护九世的上谕“真理的保护者是教会的全体成员”。他认为，既然教会中的每个人都属于基督的肉体，他们应当遵守基督教教条和礼仪永恒不变的原则。西方教会由于忽视了以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为基础的爱而过分突出傲慢的个人主义，最终导致教派分裂，出现了新教，新教中充斥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有东正教才是爱的聚合性原则的真正体现者。基督教教义在东正教会里体现的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活于圣灵之中的基督的身体。“（东正）教会是圣三位一体的，因为它与圣三位一体的基督同一”，这一极端实在论直接来自教父圣奥古斯汀的学说。他的“在精神的统一体中表达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信仰”说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概念，认为精神的统一体具有普世性，应当传遍全世界，这就是俄国的弥赛亚说（миссия），它使俄国的民族宗教具有宇宙主义性质。霍米亚科夫对俄国神学最宝贵的贡献是他在基督学说基础上创建了教会认识论。从认识能力上看，与西方哲学及社会思潮紧密结合的世俗神学比教会神学明显超前，因而它更富有预见性。

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吸引了更多的世俗知识分子关心东正教神学问题。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哲学、美学和世俗神学都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俄国的宗教探索者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分——作家，其中对世俗神学的发展功勋卓著的两位作家是费·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列·托尔斯泰（1828—1910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基督教人类学家，他的全部创作都致力于人的发现。基督肯定个人的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与基督的“自由”对立的是灭绝人性的撒旦行为。他描写了人性的二重性，指出恶是人内心深处的潜在物。作家看到了恶的自由和强制性的善的两重性。在对人和基督耶稣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人神”和“神人”的概念。“人神”是超人，它虽然具有人性，但毕竟是神而不是人。“神人”是具有神性的人，作者理想中的神人不是只具神性的圣父上帝，而是既具神性又有人性的救世主基督。陀斯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一批具有基督奉献精神的“神人”形象。托尔斯泰在俄国宗教神学思想史上也同样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早年就热衷于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虽然从小接受了东正教洗礼，但是，他脖子上挂的却是卢梭的像章而不是十字架，他对文明的否定和对简朴与道德的追求皆源于此。与传统的宗教思想家和作家不同，托尔斯泰在阅读《圣经》和神学著作时，特别重视对这些作品的批判。他在四卷本论著《教义神学批判》中表达了拒绝非理性的、超验的因素，反对教义、圣事、基督的神性、死者的复活等思想。在其中的《我的信仰：怎么办？》一文中，托尔斯泰阐述了自己建立一种“摆脱一切神秘性和一切奇迹因素”的宗教设想。《圣经·新约》中“不要与恶人作对”的话是托尔斯泰拒绝国家、权力、一切自然的权威、私有财产等思想的依据。他的宗教观的主基调是对东正教会的反抗。托尔斯泰认为，俄国的东正教会与专制体制勾结，迫害具有真正信仰的基督教徒，背离了基督教原始教义的精神，所以对官方教会的伪善予以无情的抨击。如果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影响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他的“神人”和“人神”学说在他去世以后，伴随着知识分子寻神派对尼康“超人”学说的热衷才找到了市场的话，那么，托尔斯泰思想的效应在他生前就已经在更广泛的知识分子中间反映出来，他的影响波及到整个平民阶层。他怀疑土地私有制的合理性，揭露邪恶和国家政权的虚伪，忏悔自己的特权地位，意识到对劳动人民的罪过，憎恶战争和强权，向往人人皆兄弟的人间友好关系——这些情绪都是俄国普通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因而，托尔斯泰的思想很容易在他们的心中引起共鸣。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与俄国民间教派中的反正教礼仪派和莫罗勘派的教义不谋而合。他本人也对反正教礼仪派充满了好感，认为后者的主张代表了他的心声。19世纪末，大批反正教礼仪派为躲避政府和官方教会的迫害而移民加拿大的事件正是在托尔斯泰思想追随者的协助下促成的。托尔斯泰的思想促进了反正教礼仪派的发展，而俄国民间教派的活跃又加速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传播。

19世纪末，俄国宗教哲学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幼年时期，身为神甫的祖父就为索洛维约夫举行了东正教洗礼。他的神学理论是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在他看来，彼得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改革实质上都是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世俗化运动。这些运动不仅使东正教信仰在文化领域中丧失了统治地位，而且使东正教会本身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一方面批评西化所带来的恶果，同时，又不同意斯拉夫派将东正教会理想化的思想。他对东正教会的看法比斯拉夫派思想家更客观，他能够看到官方教会的弊端，并试图通过哲学来解释宗教。针对19世纪末俄国甚至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学说，他呼吁“恢复圣父信仰”。在他早期的作品《抽象原则批判》（1877年，后来该书的伦理学部分以《善的证实》为题出版）中，人生的意义被认为是对“绝对的善”的追求。绝对的善是理想社会的基础。理想社会是两大权力的结合：基督教最高神职与世俗权力的代表——国家元首的结合，这就是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思想。索洛维约夫从斯拉夫派那里继承了黑格尔的抽象理论，试图通过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证实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终未形成体系。在发展斯拉夫派思想方面，他努力追求聚合性，将第一代斯拉夫派对信仰的解释中令人费解之处具体化，他的弥赛亚说比霍米亚科夫的范围更广。在《论神性—人性》论著中，索洛维约夫指出，神学院的教会神学只讲求对上帝的信仰而没有达到它的终点；世俗文化中提出了人本主义信仰，但是没有触及该信仰的全部后果。只有对神和人的信仰达到终极时，二者才会在真理的完整性中合流，从而达到上帝—人、耶稣—基督、完美的上帝与完美的人的“神人说”——索非亚说。该学说是索洛维约夫哲学和宗教思考的最高境界。索洛维约夫的学说成为俄国两代寻神派知识分子思想联系的纽带。

19世纪80、90年代，尼采的“超人”说和“未来人”的浪漫主义思想风靡欧洲，新浪漫主义者随之出现，这种思潮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也产生了反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超人说因与尼采学说的接近而立即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陶醉。同时，随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逼近，索洛维约夫唯心主义思想的追随者走上了宗教神学研究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道路。尤其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世俗知识分子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形成一股潮流。教会革新运动使世俗知识分子再度对教会神学产生兴趣，像第一代寻神派知识分子——斯拉夫派一样，他们以教父神学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的宗教学说，俄国第二代寻神派知识分子产生。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第二代寻神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仍是教会外的文化人士——世俗神学家。神学家巴·弗洛连斯基（1882—1948年）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他学识渊博，集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家于一身，被称为“俄罗斯的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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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博士论文《真理的柱石与证实》中指出，当今人们对宗教的研究过分强调哲学探索，应当增添一些教会神学的内容。这一想法促使他于1912年进入东正教会并接受了教会神职（神甫）。他从三位一体的教义出发，论述聚合性原理，将索洛维约夫的索非亚学说定义为“第四位格要素”，即具有多重面貌的神性思想的位格体系。1917年，另一位世俗神学家谢·布尔加科夫也步弗洛连斯基的后尘——进入东正教会并接受神职（神甫）。布尔加科夫的神学中几乎完全排除了哲学的成分，彻底回到基督教教义中去，试图以教会传统神学来解释弗洛连斯基未竟的学说。布尔加科夫认为：两种本性在基督中的合一是天上非被造的索非亚和地上被造的索非亚的合一，这种观点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学说，而是直接源自基督学。在20世纪初的寻神派知识分子中，尼·别尔嘉耶夫是一位尼采思想的追随者。伦理价值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他的学说在著作《人的归宿——论悖论伦理学》中得到了阐述。通过对自由的探索，他得出结论：自由是彻底非理性的，因为它的根源是上帝赖以创世的“虚无”。在此基础上，别尔嘉耶夫称自己的神学为“自由精神哲学”。他主张基督教的更新，试图建立一种相对于神学院“静态”神学的动态性神学。他的研究不是转向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它是索洛维约夫所追求的神人过程的继续和完成——以积极的态度接近上帝。当然，这一过程只能在教会中完成。别尔嘉耶夫的学说同一些属灵基督教派，如反正教礼仪派的说教十分相似。

总之，俄国最活跃的东正教神学是在教会以外的世俗教徒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神学是宗教中关于神的本质和作用的学说体系，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的神，它通过启示向人传授神的知识。“神学（теология）”一词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通用语，但基督教世界还经常用“богословие”来指代神学。俄国的教会神学把对超验的“神”的盲从当作绝对真理，把东正教教规教义当作金科玉律，因此仇视科学，排斥思辨的哲学。随着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科学的突飞猛进，墨守成规的教会神学显得毫无生气。俄国教会神学的落后与贫乏是导致世俗神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僵化的教会神学无法满足知识分子教徒的精神需求，一种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的动态性的世俗神学便应运而生。善于借鉴国外哲学思潮的特征使世俗神学最终发展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宗教哲学。俄国世俗神学具有明显的混合主义色彩，它融入了教会神学、西方哲学和民间教派思想等多种成分。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世俗神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以至于难以区分二者的界限。

俄国民间教派神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颇具动态性的过程。同世俗神学一样，它最初也是在官方东正教神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它不是以肯定官方教会神学为前提，而是始终以批判的目光来对待官方教会及教会神学的。俄国的教派发展史表明：诸多的民间教派无一例外地是在同官方教会教规和教义的分歧中产生的。俄国最早的民间教派——旧礼仪派就是因对尼康宗教礼仪改革的不满而与教会派分道扬镳的。民间教派同官方教会斗争的武器是基督教神学，因此，尽管民间教派神学没有为官方东正教神学的发展起到直接的督促作用，但是，民间教派的神学思考丰富了俄国的基督教神学，为俄罗斯思想中注入了新教神学和哲学的成分。

俄国第一代旧礼仪派的活动旨在保护尼康改革前的东正教信仰。因此，在亲缘关系上它属于官方教派“家庭内部”的对立面。随着官方教派为俄国统治阶级所承认，旧礼仪派作为非法宗教派别受到世俗政权和官方教会的迫害。对旧信仰的追求和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使旧礼仪派中产生了末世论思想。旧礼仪派教徒将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信徒尊奉为“圣徒”，殉道者的思想在北方沿海地区流传很广。政府的镇压并没使旧礼仪派销声匿迹。一些教徒开始否认东正教教堂和圣事，主张作祈祷不用去教堂，而是在家里实行人与上帝的直接交流。由此，反教堂派从旧礼仪派中分化出来，它在教义上与官方教会更加疏远和对立。他们的言行反映出俄国部分国民敢于同皇权对抗的桀骜不驯的性格。这种品格造就了皇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俄国农民中的英才，民间教派教徒参与反政府的农民运动是顺理成章的事。同官方教派相比，旧礼仪派更加注重东正教教规教义的更新问题，从旧礼仪派的不断分化中便可看出俄国民间教派的动态性发展趋势。它善于以运动的观点来看待东正教教规教义，这一特点决定了旧礼仪派对社会思潮的变化具有天生的敏感性。因此，除了极少数偏僻乡村的教徒固守古老的旧礼仪以外，绝大多数旧礼仪派教徒都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投入到社会大潮中去。俄国最活跃的基督教思想是教派思想。教派能够站在基督教的高度来看待东正教。如鞭身派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天和地、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上帝可以根据人的需求和道德水平“化身为人”。这种学说的基础是二元论世界观，其中精神是善之源，肉体是恶之源。因此，强调“基督之爱”、“精神之爱”，认为牺牲肉体享受是获得精神之爱的必要代价。只有这样，人死后灵魂才能变成天使。鞭身派否定一切圣事的做法和它的神学思想表明：俄国民间东正教已经超脱了仪式宗教而倾向于神人的直接对话。鞭身派首领宣传的“我是上帝”的思想显然比东正教会的“教徒是上帝的奴仆”的说教更加突出神人对话中人的地位，同时也向“沙皇是上帝在人间的地方官”的官方政治宣传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基督新教的思想在来自鞭身派的反正教礼仪派教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它否认东正教的教规和礼仪，否认教阶和世俗政权，表明相信圣灵的宗旨，更注重教义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虽然反正教礼仪派也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生活在圣三位一体之中。但是，它更强调人是绝对真理的载体。反正教礼仪派把祈祷看作是宗教交谈、诵读诗篇和唱赞美诗。20世纪初，反正教礼仪派放弃了宗教一切外表仪式，成为与新教极其相仿的属灵基督教派。反正教礼仪派表现出不畏强权的坚定立场，其中充满了无政府主义色彩。它反对任何国家政权，要求建立人人平等、友爱的无政府的社会。19世纪下半叶到帝俄末期，俄国的新教教派及教徒人数都明显增多。新教的“移入”将新教伦理和处世哲学带给了俄国国民，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道德观念逐渐使俄国人传统的民族习俗发生了改变，功利主义的新教思想为俄国人所接受。德国文化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宗教派别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作过专门的比较，认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便会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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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俄末期的情况与韦伯的结论基本一致：在俄国新教教徒集中的地区，殷实阶层的人口比例相对来说比其他地区要高。可见，民间教派对信仰的探索伴随着俄国历史的始终。俄国民间教派教徒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促进了俄国的东正教神学与西方神学的结合，西方新教的伦理道德成为影响俄罗斯基督教思想和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俄国文化中新教的成分日趋明显。此外，教派的发展反映出俄国国民性格中热爱自由的天性，这一性格使他们对皇权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它是俄罗斯思想中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基因。俄国民粹派领袖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作家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思想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体系的。因此，宗教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认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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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上所述，俄罗斯思想具有混合主义色彩。信仰观的不同反映出俄国国民性格的多样性：如果说官方教会培养出俄罗斯国民忍耐、盲从和保皇主义的性格的话，那么，民间教派的神学探索则体现了俄国国民性格中的另一个极端——酷爱自由、不畏皇权和无政府主义。当然，东正教神学中对上帝的虔敬、博爱、宽宏、随和、热爱和平——这些构成基督教美学本质的因素在俄国民族性格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此，斯拉夫派将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特征称作“真正的基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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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20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

1917年8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召开，会议一直持续到1918年9月。其间，俄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被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掌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政府立即颁布了《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土地私有权永远被废除”，“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修道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家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这就意味着教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被切断，教会人士对新政府的土地政策怀恨在心。11月11日，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以教会的名义号召人民保持安静和秩序，停止“兄弟厮杀”，谴责布尔什维克党是“制造流血事件的罪魁”。12月2日，地方主教公会作出试探性的行动，颁布《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法律地位》的规定，要求苏维埃政权承认“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家各种信仰中占有首要的地位”，“东正教会的财产不得被充公和没收”，“免去教会财产的国家税，免除教会在地区、城市和自治局的各种税收”，“教会从国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金”等。然而，以消灭剥削制度为宗旨的苏维埃政权对教会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为把教会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消除教会旧思想的影响，人民委员会又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规定教会不得拥有财产，“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在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教关系一开始就具有对立色彩。对于教会来说，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难以接受的“政教分离”关系为新政权确立下来。

苏维埃政权诞生不久，便经历了一场反对国内白卫分子和协约国侵略者联合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1918—1921年）。在这场战争中，东正教会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在苏维埃政权看来，东正教会无疑是红色政权的敌人。当时，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到白军的行列。在几股白卫分子军队中都有数量可观的神甫参加，如高尔察克的军队里有几千名神职人员，邓尼金的军队里有教士近千名，弗兰格尔军队中有神职人员500多名。苏维埃政权把教会人员视为白卫分子来处理。据不完全统计，仅1918年6月至1919年1月，除了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以外，全国被处决的神职人员就有：都主教1名，高级黑神品18名，神甫102名，执事154名，修士和修女94名。因参与反苏维埃活动被幽禁的神职人员有：主教4名，神甫198名，修士大司祭8名，修道院长5名。1918—1922年有27名主教被捕，帝俄末期俄国的10万多名神职人员到1919年仅剩下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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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牧首和教会黑神品开始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宣称教会在政治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然而，1921—1922年，新生的苏俄遇到了天灾，歉收和饥荒造成全国16个省份受灾，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教会再一次暴露出反对新政权的真面目，1921年，俄国的流亡主教们在塞尔维亚召开东正教主教会议，与会者认为饥荒形势是联合白军再次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良机，表示愿为重建俄国君主政权而效劳。为了筹措资金赈济灾民，1922年2月，全俄中央执委会在《消息报》上颁布了将教会财产充公的法令，规定教会需将一切贵重金银物品、宝石，按照财产清单和契约移交给财政人民委员部各机构。东正教牧首吉洪对苏维埃法令采取顽固抵抗的态度，声称苏维埃的法令亵渎宗教，冒犯教规，号召教徒不惜一切手段来抵制法令的实施。面对教会的反抗，苏维埃政权再次采取暴力强制推行法令，又有一批神职人员遭到镇压。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日趋巩固，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有影响的白神品人士表示愿与政府合作，他们形成东正教内部的改革派。改革派的倡议在白神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长期受黑神品压迫的广大乡村神职人员活跃起来，他们组成了白衣教士联盟，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1922年8月，东正教改革派神职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要求牧首退位并把权力移交给改革派神职人员，还建议改组教会，吸收那些辛勤劳动的教徒进入教会高级管理层。

严峻的形势迫使教会上层改变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1923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牧首吉洪承认自己从事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行为，他对自己“所犯的反对国家制度的罪行表示忏悔”，并申明“今后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敌”，“永久地、明确地放弃国外和国内保皇派白卫军的反革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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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还宣布改革派组织解散，东正教会继续实行牧首制管理。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教会上层的不积极态度使苏维埃政权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来处理。1922—1938年，苏维埃政权为摧毁教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无神论宣传成为俄共（布）及后来的联共（布）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1922—1932年，全国脱离东正教会的教徒达2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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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前夕，苏联东正教地方机构几乎全部被取消，神职人员多被关入集中营，拥有人身自由的主教寥寥无几，一些主教隐居在深山老林中或装扮成神甫度日，绝大多数教堂被关闭，全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剩下几百座，成千上万的神甫改行。

1925年4月7日，全俄东正教牧首吉洪去世，东正教会由都主教谢尔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1867—1944年）领导。1922年12月30日，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当时加入苏联的共和国有4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共和国。1925年，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加入苏联。1929年，塔吉克加入苏联。1936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卡列里阿—芬兰共和国加入苏联；1940年，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苏联。自此，苏联成为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国家。其中，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一直是独立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基督教组织；格鲁吉亚教会也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独立，这里撤销了督主教区，选举了牧首。1963年，该教会加入了世界基督教促进会；1917年12月25日（俄历），乌克兰苏维埃成立。乌境内就教会所属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乌克兰教会作为全俄东正教统一体中的一个自治主教区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乌克兰教会应从俄教会中独立出去，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独立教会。内战期间，1918年12月，白卫将军佩德留拉占领了乌克兰。1919年1月，他罢免了全俄牧首区在乌设立的都主教，宣布乌克兰教会同莫斯科分离，从此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独立教会。坚持教会独立的人还主张用乌克兰语言进行东正教祈祷，主教可以结婚，白神品可以再婚。乌克兰教会独立运动活跃了近10年。1920年，由于苏俄在同波兰的战争中失败，西乌克兰又划归波兰，在宗教信仰上受波兰天主教会的管制。1922年，东部乌克兰国家——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1930年，随着斯大林强硬民族政策的推行，乌克兰独立教会被迫宣告解散。乌克兰教会的一些顽固成员逃往美国和加拿大继续从事活动，乌克兰本土东正教会仍属于全俄东正教会的一个都主教区，受莫斯科和全俄牧首的领导。1939年，依据苏德秘约，西乌克兰转归苏联。二战期间，西乌克兰受到德国法西斯的侵略，1943年秋，苏联红军将其解放。1944年，在苏联红军的攻势下，乌克兰全境解放。战后乌克兰全部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45年6月，外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并入乌克兰共和国，1954年，赫鲁晓夫将俄罗斯的克里木半岛行政上划归乌克兰。自此，乌克兰现版图形成。除乌西部地区为天主教徒和希腊—天主教徒以外，其他乌克兰人主要为东正教徒，东正教是乌国民的第一大信仰；白俄罗斯共和国自加入苏联起即为全俄东正教会的一个主教区，只是在1942年，当希特勒侵入苏联西部领土时，一些神职人员主张白俄罗斯教会独立出去，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一个中心。但是，白俄罗斯教会独立派亲近法西斯德国的行为遭到了苏联爱国者的反对，因此，这一企图很快破灭。在整个苏联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普世东正教会的一个独立中心，领导着苏联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东正教国民。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苏联史上开始了伟大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在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盖就发表告全国东正教徒书，号召苏联东正教徒为保卫祖国而战。东正教会在战争中自始至终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都参加了敌后游击战或为游击战提供援助，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派送食品和军需物品。鉴于教会在调动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苏联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急速好转。1942年，国家允许东正教会用多种文字出版教会读物，被没收的教会印刷厂又归还教会。1942年，莫斯科中断了多年的东正教复活节十字游行在德军的炮火声中隆重举行。1943年1月15日，在都主教谢尔吉的请求下，斯大林允许东正教会开设银行账户，教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战斗队。1943年9月4日，谢尔吉等三名都主教应邀来到斯大林别墅与苏联领导人商讨教会事宜。斯大林同意东正教召开地方主教公会的请求并答应提供物质资助，政教双方还探讨了有关开设神职学校、更新教会期刊、释放扣押神职人员、开办新教区以及为神职人员在全国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等问题。不久，苏联成立了直属于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创刊。9月12日，东正教牧首制再度恢复，都主教谢尔吉当选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苏联的政教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1944年，谢尔吉去世。次年，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列克西（谢尔盖·西曼斯基，1877—1970年）当选为新一任牧首。

战后初期，苏联党和政府继续坚持战时宗教政策，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因此，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东正教会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解放区的教区生活重新恢复，东正教会同其他基督教派的联系与合作加强，东正教的文化中心——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宗教活动又重新开始。1944年，莫斯科开办教士神学培训班和神学院。1946年，该学院更名为莫斯科神学院。1948年，该校校址迁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奥德萨神职中学也于1945年恢复。194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维尔纽斯等地有10所神职中学恢复。1945年1月31日，中断了27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地方主教公会开始工作。斯大林就牧首区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问题同东正教牧首和教会上层人士交谈。苏联政府表示，支持教会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教会的发展方向几乎完全为苏联政府决策层所掌握，教会的命运伴随着国家的政策导向而沉浮。

冷战开始后，苏联政府有意加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企图将莫斯科建成东正教世界的“梵蒂冈”。1945—1948年，全俄东正教会先后与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里阿、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波兰东正教教会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另外，还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美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天主教、新教教会加强了联系。教会组织在苏联国内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1948年末，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区在组织规模上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全国有东正教堂14477座，其中1270座是在1945—1947年间建立的。在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注册的神甫和执事13483人，高级黑神品70人。在两所神学院和10所神职中学里共有在校生562人，修道院85座，修士和修女46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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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1948年8—9月，基督教世界成立了主张教会统一的世界教会委员会，东正教世界有三个独立教会参加了该组织。11月，具有反共产主义情绪的美国纽约州高级主教阿菲那戈尔登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宝座。事实宣告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充当世界东正教霸主的企图破产。于是，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由支持转为限制，1948年末，苏联政府颁布法令，强调对国民加强反宗教宣传，禁止东正教会举行乡村间的十字游行，除了祈祷以外，教堂里不许举办宗教音乐会，不允许黑神品上层在农忙时节四出活动，不允许在田间祈祷，不许在教堂里对儿童讲授神学课程。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将东正教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当作粮仓现象屡见不鲜，拒绝执行政府命令的神职人员遭到刑事处罚。50年代初，苏联东正教会的规模比40年代明显减小。1952年，全国供宗教活动的教堂有13786座，神甫和执事12254人，高级黑神品63人，修道院62座。与此同时，政府组织——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中央机构的成员却由最初的5人猛增到44人，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对教会进行监督，国家严格禁止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宗教活动，将违反规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除出党团组织。

赫鲁晓夫执政伊始，便在苏联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运动。随之，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出现了短暂的”解冻”时期。50年代中叶的自由气氛在东正教会生活中也体现出来。一些被关押到集中营和监狱的神职人员获得了释放，1956年8月，俄联邦部长会议通过了将扎戈尔斯克城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筑归还给莫斯科牧首区的决定。次年，列宁格勒圣三一教堂重新启用，东正教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得到了国家劳动法的保护。1956年秋，神学院和神职中学的在校生比1951年增加了1倍。全国共有修道院57座，修士和修女4661人。俄联邦有1/3的新生儿接受了东正教洗礼，1/3的死者举行过东正教教堂葬仪。

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偏见。20—30年代，在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盛行之时，东正教在苏联决策层的观念中依然属于旧社会的残余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他们过多地强调无神论与宗教的对立性，而对和平时期宗教在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肯定不够。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苏联当权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现象的消失，宗教将逐渐衰亡。在赫鲁晓夫的地位稳定以后，苏联领导人又沿着消灭宗教的路线走下去。从1957年开始，苏联大力加强无神论宣传。8月，莫斯科举行由350名无神论理论工作者参加的研讨会，寻求苏联人民摆脱宗教鸦片欺骗的途径。1958年上半年，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决定关闭曾注册过但未从事宗教活动的教堂。仅1960—1961年度，被关闭的教堂就有1300座。国家明文禁止教会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不允许教堂出售蜡烛和圣物，神职中学大批被关闭。同时，苏联各大中学校都将科学的无神论课作为必修课开设。1965年，全国东正教修道院仅剩下18所，教堂8000座。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当今俄罗斯学者和教会人士把这一时期称为东正教会受排挤和迫害的黑暗年代。最新研究资料表明，当时苏联东正教徒的实际数量并没有减少，许多人的宗教活动转入地下。

1964年末，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他继续坚持赫氏的社会主义阶段超前论，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目前苏联正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更多地强调对神职人员和教徒进行思想感化，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国民。在对待宗教人士的态度上，官方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神甫的方针。1965年，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崇拜事务委员会合并成一个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负责管理苏联的各种宗教事务。为了进一步消除宗教在人民中的影响，苏联提倡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因此，新生儿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传统习俗被破除，年轻的父母为孩子选用意识形态化的名字成为时尚。新人的婚礼也不再在教堂里举行，而是在国家户籍登记处的婚礼宫进行。赫鲁晓夫宗教迫害的解除客观上为苏联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70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中教徒人数的比例由60年代初的10％—15％增到20％，农村教徒则在10％—25％之间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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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有神学院两所，神职中学三所，即莫斯科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列宁格勒神学院及其附属中学和奥德萨神职中学。为了壮大新型神职人员队伍，国家允许神学院校扩大办学规模。院校校舍增多，在校生（包括函授生）达2000多名。60年代末，国家允许世俗高校的毕业生进入神学院校。70年代中叶，神学院校中产生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神学家和神职人员，他们有的曾经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地质学家和医生，有的则毕业于人文学科。按照决策者的初衷，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院校是一种向教会输送共产主义思想的举措，但是，它却带来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后果：新型宗教干部中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建立各种宗教哲学组织，出版宗教刊物，不断强调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共性，这种思潮直接与苏联领导人所坚持的宗教与无神论的对立理论相抵触。因此，一些寻神派知识分子遭到苏联政府排挤和镇压。1970年，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去世，次年，东正教会召开地方主教公会，选举克鲁基茨基和科洛缅都主教皮缅（伊兹维科夫，1910—1990年）任牧首。皮缅对政府的教会政策比较温顺，在任东正教会最高职位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政绩是应广大教徒的要求，颁令承认旧礼仪派为东正教徒（1971年）。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多，苏联国民中保护信仰自由的呼声高涨。1977年，苏联新宪法中增加了“保障苏联所有公民享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的条款。《科学与宗教》杂志是一种以宣传无神论为主的官方刊物，70年代末，教会机关刊物《莫斯科牧首区杂志》复刊。1981年，莫斯科牧首区出版大楼竣工，这里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的教堂合唱录音带、祈祷书、古代教会读物等书籍，制作一些精美的圣像和圣器等。由于国内需求量有限，这些作品主要用于出口。当时，苏联的宗教哲学组织创办了许多非法刊物，他们受到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在国内宣传宗教神学思想，与苏联官方路线作对。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为安德罗波夫所掌握。他比前任对苏联经济和社会停滞现象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面对苏联社会的危机局面，他对宗教活跃分子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手段，但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活动则比较宽容。还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前，经安德罗波夫同意，1982年，达尼洛夫修道院作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宗教和行政中心归还教会，政府还允许该修道院为迎接罗斯受礼一千年而进行修复。1984年，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强调党的反宗教政策，试图对东正教加强限制力度。然而，短暂的执政时期使他在宗教方面的计划一筹未展。1985年3月，苏联年轻的领导人米·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社会从此进入了解体以前的全面改革时期。

还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就掌握着苏联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权。在戈氏继位初期，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通过的党纲中仍明确规定：“必须普及科学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克服宗教偏见”。但是，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危机形势和生产技术落后、财政赤字等问题使新一代的领导人感到，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无异于死路一条。因此，他转向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同时，在国内推行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示出改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意向。1987年，随着戈氏政治民主化改革程序的启动，苏联思想界异常活跃。莫斯科牧首区先后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三次神学国际研讨会，一些高校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他们谴责苏联政府长期以来对东正教的不公正待遇，要求为东正教“平反”。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接见以牧首皮缅为首的全俄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成员，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与教会领导层的第一次会面。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东正教会在苏联曾遭受排挤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教会领导人要求国家赋予教会以法人的地位，使教会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享有全权，并希望国家尽早制定宗教法，戈尔巴乔夫答应了教会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东正教地方主教公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东正教会新的管理章程，对教会各级机构的组成、教区管理人员的选举办法和任期都作了明确规定。1988年，苏联宗教界隆重纪念罗斯受礼1000年，这一活动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会把罗斯基督教的千年纪念日列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重大事件。苏联各地东正教教堂纷纷修复或重建，到1989年末，苏联东正教区近1万个。在基什涅夫、契尔尼科夫、斯塔夫罗波尔、明斯克、新西伯利亚、基辅、托波里斯克等地，神职中学纷纷建立。宗教活动家通过大众传媒手段就社会道德、文化遗产和民族纠纷等问题同社会进行广泛的对话。1989年初，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莫斯科神学院共同举办由历史学家、各地神职人员代表参加的东正教问题圆桌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它标志着苏联学术界重新审视和评价东正教的活动开始。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与罗马教皇就教会合作问题举行会谈，随后乌克兰宗教事务委员会宣布乌克兰合并教会（希腊—天主教会）合法化。

1990年5月3日，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牧首皮缅去世。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地方主教公会，按照传统的牧首选举方式推选阿列克西（阿列克塞·里吉格尔，1929—）任牧首。苏联时期的牧首阿列克西被称作阿列克西一世，现任牧首称阿列克西二世。1990年10月，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在苏联出台。法令承认教会的法人地位，取消对宗教团体的各种限制，教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明显扩大，教徒的信仰自由权得到保证。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苏联实行多党制。多元化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宗教政治派别，如1989年成立的“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1990年产生的“人民东正教运动”和“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等。1990年12月，东正教会宣布成立教会青年组织。在第一届东正教青年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组织——世界东正教青年运动，目的在于吸引青少年投入教会的怀抱，加强东正教会间的国际合作。到苏联解体时（1991年末），全国东正教徒人数达到7000万，占苏联国民总数的1/4左右。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联邦经历了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苏联共产党被取缔，一时间无神论在俄罗斯官方传媒中成为众矢之的。在俄罗斯的社会科研机构，苏联时期设立的无神论研究部门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宗教研究部门，如俄罗斯科学院国家历史研究所的无神论研究室就更名为“宗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研究室”。当今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拥护宗教和教会，反对无神论。90年代初的俄罗斯宗教复兴运动得到了国家决策层的支持。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自退出苏共以后，就开始热衷于东正教。他对教会怀有明显的好感，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总是带领俄罗斯高级官员参加隆重的庆典活动。在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地位比苏联时期明显提高，教会人士参与国家管理的意识增强，牧首与总统紧密配合，政教关系处于一种和谐状态。1997年9月，俄罗斯联邦通过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为世俗国家”，表明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的态度。但是，国家同时表示支持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为宗教组织提供税收和其他优惠，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和其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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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正教的复兴与国家的宗教倾斜政策密切相关，耗资巨大的东正教圣地——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重建工程就是在国家的大力资助下竣工的（1997年）。多种迹象表明，俄罗斯联邦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1998年11月，俄罗斯司法部对东正教会依照俄联邦新的宗教信仰法进行重新登记。俄司法部长将重新登记证交给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他还宣称，俄东正教会是全国第一个被列入俄罗斯联邦宗教团体新登记簿上的宗教组织。司法部长对东正教会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发展俄罗斯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和平以及协调各宗教信仰及民族关系中所做的特殊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牧首表示东正教会愿与司法部门合作，为服刑人员的精神道德培养尽义务。

目前东正教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它拥有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7000万）的教徒，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全俄东正教牧首区设在俄罗斯联邦首都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由128个主教区组成（1989年共有67个），它们分布于俄罗斯的89个行政区、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教会共管辖教区1.9万个（1988年有6893个），修道院480个（1980年为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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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同俄罗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共同管理教会。教会神职人员包括主教以上（含主教）的高级黑神品150名，神甫1.75万名，执事2300名，他们负责主持教区的日常宗教活动。东正教的教学机构网由学术委员会领导，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属的神学院有5所（1991年为2所），神职中学26所（1988年为3所），教区中学29所（这类中学在90年代以前尚不存在）。另外，还新设了2所东正教大学和神学院，1所女子神职中学和28所圣像绘画学校。神学院校的在校生（包括函授生）共有6000人左右。除了正规的学校，教会还成立了一些向世俗人员普及宗教知识的教学机构，如教堂附属的星期日学校、成人小组、成人洗礼培训班、东正教幼儿园、国家幼儿园中的东正教幼儿班、东正教寄宿学校、东正教国立和私立学校、东正教教义问答短训班等。其中，星期日学校最为普遍。

教会慈善和社会服务部门管理全教会的慈善事务。以莫斯科都主教阿列克西名字命名的莫斯科牧首区中心医院为社会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今俄罗斯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情况下，该医院属于俄罗斯为数不多的提供免费医疗和诊断的机构之一。全俄东正教会的外联事务由莫斯科牧首区宗教事务外联局负责，它管理俄罗斯境外主教区、修道院、教区和其他机构的教阶、行政和财务经济管理工作，制定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和教会与社会关系的各项决定，建立全俄东正教会同世界东正教各独立教会、非斯拉夫教会和宗教团体、非基督教会及世俗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组织的联系。90年代，全俄东正教会的传教活动全面恢复。目前，西起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东至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北起摩尔曼斯克和堪察加半岛、南到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和中亚的广大地区都分布着全俄东正教会的教区组织。

1994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长与东正教牧首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共同为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维护国家安全出力。近年来，东正教会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密切协作，共同谴责和制裁国内外一切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东正教会多次呼吁停止流血冲突，和平解决争端。1999年下半年，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多次发生居民楼爆炸事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及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请求国家权利保护机构坚决铲除和惩罚罪魁祸首。1999年10月，莫斯科牧首区外联局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宗教间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各宗教信仰间相互合作的声明，针对北高加索地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会议号召东正教会与穆斯林教会组织联合起来，加强该地区东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团结，避免民族分立主义者利用宗教差异挑起事端。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和道德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日趋明显。

东正教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发展远不及俄罗斯的情况乐观。1988年以前，苏联的俄罗斯东正教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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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教区分布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988年以后，乌克兰加里奇州的所有东正教区教徒都返回到希腊—天主教会，沃伦和其他西乌克兰地区的东正教区教徒基本上也都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投入到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的怀抱。白俄罗斯南部教区的教徒仍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但是，由于得不到俄教会的资助，许多人在波兰天主教会的物质诱惑下皈依天主教。1993年末，白俄罗斯东正教徒占优势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注册的东正教徒数量从183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少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局面。1995年，白俄罗斯教徒数量占全国人口的1/3，其中新教教徒的数量几乎与俄罗斯教会东正教徒的数量相当。目前，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存在着从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区，但是，苏联解体后，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东正教徒减少、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相对增多的现象。因此，这里的宗教复兴事实上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向西方教派的靠拢。由于俄罗斯历史上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政策，乌白两民族对俄罗斯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加之亲西方的动机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逆反心理作用，东正教在乌克兰也大有丧失统治地位的趋势。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俄罗斯东正教垄断地位的重新确立将会有相当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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